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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1874）系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尼姆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著名律师，在法国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他随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学习法律，并同反拿破仑的文学团体有往来。1812年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同年与女作家宝莲娜·德·梅兰结婚，从此结识了保皇党头面人物而进入政界，曾参加第一次波旁复辟（1814），成为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和“空论派”团体的成员，并在其1816年写的《论代议制政府及法国现状》一文中解释该团体的政纲。1820—1830年，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著有：近代史课本《欧洲代议制起源史》（1822）、《法国史概论》（1823）、《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823）、《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英国革命史》（1827—1828）、《欧洲文明史》（1828）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等书。在七月王朝（1830—1848）期间他是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1832—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确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则。在一度任驻英大使（1840）后，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后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颇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

基佐早期的历史著作曾袭用圣西门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使之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他在写法国历史时力图论证资产阶级有权管理国家。后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完成）和其他历史著作中，他发展了关于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乃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的论点。但1848年法国革命不但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也使他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本书系作者根据1828—1830年间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加工而成，全书分为四卷，共四十九讲，另有各种附表，为基佐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涉及广泛，主要论述：法国文化的特征；五至八世纪高卢的行政组织、社会状况、异教和基督教的文学；五世纪、六世纪的宗教社会；关于灵魂性质的讨论；日耳曼人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日耳曼入侵后的高卢状况；中世纪的罗马法律和各蛮族法典的性质；六至八世纪高卢的主教团，西方僧侣的特殊性质；六至八世纪的世俗文学；墨洛温王朝的社会状况；查理曼治下高卢的精神状态；查理曼帝国的分解；法国统一的形成；封建制度的逐渐形成；封建制度下君权的性质，骑士的起源；封建制度的乡村及其人口状况、封建义务；第三等级的起源与各成分的内部组织；中世纪罗马市政府和市镇；市镇的没落及其原因。本书是研究法国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书籍。

本书出版后不久即有英译本和俄译本问世。中译本根据1908年 eorge Bell and Sons 出版社英译本译出（英译者 William Hazlitt），并对照巴黎学士院出版社1879年的第14版法文原本校阅了一遍。英译本把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合订在一起，分为三卷。中译本只译出后面的《法国文明史》，并按法文本分为四卷。

关于人名译名，原著对于原来的拉丁姓名一律都加以法国化，如拉丁诗人 Sidonius Apollinaris，法文作 Sidoine Apollinarie，英译予以还原，中译本根据英译名汉译为“西多尼乌斯·阿坡里纳里斯”，而不从法文名译作“西多阿纳·阿坡利纳尔”，如此等等，以符“名从主人”之意。但遇有汉译名已有定译者，本书自当采用定译。

限于水平，有翻译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译者




第六版前言 
 


注








我今天再度翻阅这些讲义时，发现我的心情跟将近三十年以前讲授它们时同样激动。激动是由于当时我参加我国艰苦而迅猛的发展并看到它通过种种障碍、经过努力和苦难而获得成长和荣耀时，我为此怀着既严肃而又深切的喜悦。法国之所以能成立，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我们抱怨（而且不无理由）我们经受过的苦难和失着。我们的先人生活得并不比我们舒坦些，也不比我们更早和更便宜地摘取到他们劳动的果实。在他们遭遇的命运里，既有可悲叹之事，同时也有可振奋之事。历史使急功近利的企图沮丧而支持高瞻远瞩的愿望。

为了赢得一个美好和自由的政府，法国作了许多尝试，成功的很少，而且有时由于自己的错误，甚至它还不知道吸取教训就招致了失败，这是法国的特殊性格。这个民族充满了聪明和生机蓬勃的力量，它奋激，迷失了方向，又认清了，便突然改变了道路，或者静静地停步不动，表面上似乎疲惫了，丧失了徒劳探索的兴趣，但它决不甘心于一筹莫展，便用其他的工作和其他的业绩来解脱那些政治上的挫折，直到它能重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迅奔。自从十四个世纪以来，法国经历了多次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幻想和失着的最显著的交替；它却从来没有长期抛弃过秩序，也没有抛弃过自由，这是各民族的两个荣誉的条件，也是它们持久的福利。

正因此我们的历史往往是阴暗的，却又始终是令人安心的。它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当今的许多失误和罪恶，我们并非像人们指摘我们那样的是前所未闻的创新者和同样受指摘的好虚幻的梦想者。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实际上正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跟我们一样，他们致力于解放和从精神与物质上提高我们社会的各个阶级；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力求用自由的制度和全民族的有效参与政治来保证公共事务的良好管理和人们的权利与自由。如果他们在这始终是伟大和坚毅精神的豪迈尝试里曾多次失败过，贵族或资产者、官员或普通公民却一直在普遍的低潮中间挺立着，保持着优良的原则、崇高的希望，不让神圣的火苗熄灭，因为人们还没有成功地把圣殿建立起来。而不幸的善良事业的这些坚忍不拔的护卫者们的信心可从来不曾受骗过；它的生命力不仅超过了它的那些不幸，而且时机一到，它又以更严格和更强劲的姿态重新出现。时间使它无法消灭的东西更壮大起来。

因此我们确信，在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时不但不会去否认多少世纪以来的法国，而且我们还是在继续它，所以失误完全不能阻挡成功的希望。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自信心之外，我们的历史还增添了两项教训，我认为在许多其他教训之中那是最基本的，所以我特别要加以阐述。

社会各上层阶级的盲目争雄促使我们之间自由政府的试验趋于失败。贵族和资产者为了抵御或为了建立和实施自由，他们不但不联合起来，却反而互相分离，他们热中于彼此倾轧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平待，另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优势。这类妄自尊大的念头在法权上是极悖理的，在事实上也是徒劳无益的。贵族的有点儿浅薄的傲岸态度未能阻止法国资产者抬高自己并占据国家高层的地位。资产者的有点儿幼稚的嫉妒心也未能阻碍贵族保持那家庭名望和长期占据高位所得的利益。在存在着的和日见长大的整个社会中有一股上升和征服的内在运动。正在继续着的整个社会，按地位和次序的某种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了，而且始终延续着。公道、情理、公共利益、当然还有个人利益，彼此都愿意大家接受社会秩序的这些现成的事实。在法国，各不同阶级不曾懂得具有这种巧妙的公正道理。因此他们彼此都给自己也给他们共同的国家背上他们不明智的利己主义的包袱。贵族和资产者，前者抱住了妄自尊大的低级趣味，后者抱住了嫉妒的低级趣味，他们在他们的社会福利中的自由、重要性和安全的程度都无可比拟地减缩了，而如果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神圣法则稍微多一点点公道、预见性并表示服从的话，他们的状况就会好得多。他们不知道同心协力一块儿使彼此变得自由和强大；他们把他们自己也把法国投入了革命的旋涡。

这里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的第二项巨大教训。

历史给我们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受支配的特点据说像在战争中受furia francese 
 

注



 的支配一样。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一个原理、一种利益、一种感情时，我们绝对地、专一地被这些东西所控制；我们完全听从它们并追随它们一直到底，像热情的逻辑学家一样，毫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和其他的事实。我们是否接近了自由的雄心壮志的境界了呢？我们为它牺牲一切，牺牲最迫切的秩序的条件、权力的最明显的需要、当前的休息、将来的安全。只要失误的后果一暴露，无政府状态一出现，一个有效的权力的需要变为确切无疑时，我们便会赶紧投靠它；我们便会向它交出所有我们安全的地位；我们便会迎合并超额满足它的要求。因为过去曾是过分的自由了，我们也就忘掉我们曾要求自由。这样的狂热和这样的健忘自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分寸感、预见性、注意到社会中并存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考虑到彼此既结合又斗争的相反的原则，对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都给予他们自己的一份并只给他们那一份，及时地停下来，作适当的妥协，为了明天而对今天作些牺牲，这是智慧，这是灵活性，这是政治上的必要；这本身就是政治。上帝在民族悠久的命运方面，也像在个人短暂的经历方面一样，只凭这些条件给予他们以政治的成功。

民族比之个人，前者的优越性在于总会有时间可以学会成功之道。而法国是一定能够学得成功之道的，因为它在所有的时代，而且不管它的一切失误，它始终是伟大的、聪慧的和强有力的。它常常失败，却从不衰竭。它的一些成功总能克服它的一些挫折。虽然它已有了十四个世纪的历史，它仍是朝气蓬勃的。它丝毫不会放弃它实际上始终希望和寻求的东西。我是属于抱有坚定信念者之一，认为当法国看清楚为什么还没有成功的原因时，它一定会如所应该的那样获得它尚未取得的成功。


基佐



瓦尔－利歇尔，1856年9月






[1]
 系法文版第六版前言。——译者



[2]
 法军的猛烈突击（意大利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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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的目的——详细研究欧洲文明史的两种方法——优先研究某一特定国家的文明史的理由——研究法国文明史的理由——构成文明优点的主要事实——按此观点比较欧洲诸大民族——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意大利文明——西班牙文明——法国文明——法国文明最完美，也最能忠实代表一般文明——研究法国文明完全不是一种简单的研究——今天知识界占优势的倾向——社会上占优势的倾向——从此引出的两个问题——它们明显的矛盾——我们时代负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第三个是纯粹属于精神上的问题，它同样是由文明的现状引起的——它所受到的不公正的谴责——必须防止这种谴责——今天任何科学已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任何力量都应当有助于个人精神的完善和社会的改善


先生们，你们中间不少人当会记得几个月以前结束的课程的目的和性质。那课程讲得很概括，也很匆促。我那时试图在很短期间里把欧洲文明史的概貌展示给你们。我可以说是急急忙忙从一个问题讲到另一个问题，几乎总是只限于一般的事实和论点，顾不得大家是否都能充分理解和相信所讲的内容。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采取这种方法是迫不得已的；虽有此必要，但如果我没有预见到我可以在以后的讲课里加以弥补；如果我不是在那时就打算以后再把我描绘的轮廓加以充实，使你们能循着我曾走过的道路，即认真而全面地研究具体事实这一途径以达到我有幸向你们提出的那全面的结果的话，我将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种种不便而深感苦恼。上述打算就是我今天所要实行的方案。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面前有两种方法。我可以把去年夏季的课程从头开始，从整个欧洲的文明通史开讲，把我以前只能笼统讲过的再讲个详细，把我们过去匆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所讲过的问题再从容地讲一遍。或者我可以研究某一个大国、研究某一个文明已经得到发展的主要欧洲国家的文明史，这样，由于限制了我的研究范围，反而能更好地使我们对它进行透彻的研究。

先生们，这第一种方法我认为有很大的缺点。在讲述一部范围如此广泛、而且同时在其一切细节上都得完整无缺的历史中要保持——我强调说：要在那里“保持”——某种统一性，那将是困难的，姑且不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去年夏季已经认识到在欧洲文明里有一种真实的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只有在一些一般的事实里，在一些巨大的结果里显现出来。只有登上山巅，地面上小的起伏和不同之处才会在眼底消失，才能发现整个地面的总的外貌、它的真实的和基本的自然面貌。当人们从一般事实中摆脱出来，当人们想深入观察种种特殊事实时，统一性便消失了，特殊性也就重新显现了；人们在形形色色的事情中往往会看不到原因和结果；因此为了详细地讲述历史，而又能保持某种协调一致，那就绝对必须缩小研究的范围。

然而这种方法，不论对讲课的人，还是对听课的人来说，都要求和必须具备非常广博和多种多样的知识，这就不免会引起很大的不同看法。谁想对欧洲文明的进程稍作正确的叙述，他必须不仅对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当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至少从我们的时间安排上来说是如此。

先生们，我觉得如果我专门讲述欧洲一个大国的文明史的话，我便可以更快地跟你们共同达到所追求的目的。那么，讲述的统一性便有可能同细节取得一致；每个国家都有由于风俗习惯、法律、语言、情况的相通而形成的民族的统一性，它在文明中留下了烙印。我们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叙述那些事实而不放过其整体。最后，这样做便“有可能”（我不想用“容易”这个词）把各种必需的知识联合在一起了。

先生们，我因此决定宁愿采取第二种方法而放弃所有各民族汇合形成的欧洲文明通史的方法，我只给你们专门讲某一国家的文明，如果我们看到它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之处，它可以为我们充当整个欧洲命运的一个典型。

方法一经选定，选择哪个国家就并不困难了；我选取了法国史，选取了法国的文明史。对这番选择，我当然用不着否认我为此感到的愉快心情；谁也不会否认，爱国主义的一切情绪和敏感性都是正当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合理和有没有充分的根据。今天有些人似乎担心爱国主义会因欧洲文明的现状所产生的思想感情的扩展而大受损害：他们预言它将在世界主义中变得软弱无力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杞人之忧。今天，爱国主义正像人们的一切意见、一切行动、一切感情一样，都有这种情况。我同意，这种爱国主义同样在经常遭受广告、议论、审查等的考验；它必须不再成为一种偏见、一种习惯、一种盲目而固执的激情；它必须具有理性。先生们，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它同一切自然的和合理的感情一样，是决不会垮掉的；正好相反，它将会纯化和昂扬起来。它所遭受的将是各种考验；它将从此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可以肯定说：我如果相信有另一种比法国文明史更伟大、更有教益、更适宜于代表欧洲文明过程的欧洲历史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它。然而我有理由选择了法国。这不是由于我们对它的历史特殊关心，很久以来欧洲的舆论认为法国是欧洲文明最高的国家。每当斗争不牵涉到民族自尊心，当人们想在间接的和不带争论方式表现的思想和行动中寻求人民真实而无私的意见时，大家都会承认法国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且又最有力地冲击着欧洲人的想像力的国家。

先生们，请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国家的这种优势应完全归功于我们社会关系的有吸引力、我们风俗的和畅、我们生活的轻快和生动，这些是人家往往到我们国家来寻求的。这些理由无疑在某些地方是存在的；但我说的事实却有更普遍和更深刻的原因：这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指路易十四时代的文明的那种贵族气派，也不是看了一下我们时代的情况之后使我们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热情奔放。欧洲公正的意见对法国文明的偏爱从哲学上讲是合理的；是一种本能的判断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它无疑是模糊的，但却是很稳固的，是以文明的一般性质和基本因素为根据的。

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我去年夏季开课时试图给文明下的定义。我思索过，在人们的常识中有哪些概念跟这个词搭配得起来。我觉得按一般见解，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

先生们，文明不仅包括这两点；要使它完善，那么它们的同步性，它们内部的和迅速的联合，它们相互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曾经指出，如果它们不是常常配合好，如果一个时候是社会的发展，另一个时候是个体的人的发展推进得更快和更远的话，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因此而就不太需要了；它们互相激励，而且迟早总会提携并进。当它们长久不能齐头并进，当它们的联合长久没有实现时，难堪的缺憾的感觉、尖锐的不满和不完善的感觉就会袭上目击者的心头。一项重大的社会改良、一项巨大的物质福利上的进步，如果不伴随着智力发展和精神上的相应的进步的话，它能在人民中间出现吗？这种社会改良就显得是不牢靠的、无法理解的、几乎是不合理的了。人们便要问是什么总的思想产生它和证实它的，它是和哪些原则联系着的。人们要使它不致局限于若干特殊的世代，局限于某一地域，而要使它能传递和流传出去，播及每一个国家。然而这种社会改良如果不靠思想、不靠学说的翅膀，它自己能够传递和流传吗？只有思想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它可以跨越海洋，到处都能理解和接受它。再说，人类高贵的本性就在于一旦物质力量有了重大发展，它必然渴望精神力量能与之联合并指导它；只要社会改良除了纯粹的物质繁荣之外没有带来其他成果时，只要它没有把人的精神提高到与他的地位同样的水平时，某种次要的东西就会在它身上留有烙印。

反之，在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一种巨大的智力发展，但没有随之出现任何社会进步时，人们就会惊讶，就会忧虑。这就好比看到一棵好好的树没有开花结果，太阳不带来温暖也不兆丰年一样。人们便会蔑视这种不能开花结果的和不能控制外在世界的思想。人们不仅蔑视这类思想，而且最后还会怀疑它们充分的合法性和它们的真实性；当它们显得软弱无力和不能控制人类的地位时，人们便会相信这类思想是虚妄的。人类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世上的事业是把理想转化为现实，按照他设想的道理把他居住的世界改造和安排好；文明的两大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明的完善的的确确不仅在于它们的结合，而且也在于它们的同步性，以及它们互相激发并产生自身的那种广度、便利程度和速度。

先生们，现在让我们用这种观点来考察欧洲各国的情况；探讨各个国家的文明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这基本的、主要的、庄严的事实符合到什么程度，而这事实如今在我们看来便是文明的完善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欧洲的各个不同的文明里，哪一个最为完善、最符合于文明的一般类型，从而最值得我们首先研究，而且最能代表整个欧洲的历史。

我从英国讲起。英国的文明一直是特别向着社会的改善，向着人的外界的和公共的条件的改良，向着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也是精神条件的改良，向着使社会更公正更繁荣，向着使权利和幸福得以发展的方向前进的。但总的说来，在英国，社会的发展比起人性的发展来是更为广泛、更为辉煌的；在那里，社会的利益和社会的实际情况要比一般的思想占有更显著的地位，发挥更大的力量；民族比单个的人更伟大。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在英国即便是似乎以献身于纯智力的发展为职志的哲学家，像培根、洛克和那些苏格兰哲人，他们都属于可称为实验派的哲学家；他们主要关心直接的和实证的成果；他们既不相信想像的冲动，也不相信逻辑的演绎：他们具有的是掌握常识的能力。我把注意力放在英国智力活动最重大的时期，放在它历史上精神和思想活动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时期：我试以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政治危机和宗教危机为例。大家都知道那时英国发生过异乎寻常的运动。可是谁能告诉我，这个运动曾经产生过什么伟大的哲学体系、什么一般的学说，而且还成为全欧洲的学说的呢？这运动有过巨大的和可喜的结果；它创立了一些法律和道德规范；它不仅有力地影响于社会关系，而且也影响于精神；它产生了宗派和热情的信仰者；但它几乎不曾使人的精神的境界有所提高或扩大，275至少没有直接地起这样的作用；它丝毫没有点燃那些能照耀整个时代的巨大的精神火炬中的任何一个火炬。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能像在英国那样被掌握过、而且至今还拥有着那么多的权威；然而这些信仰多半是实际的；它们在人们的品德、幸福、感情上起着巨大影响；但在整个人类理智方面所产生的一般的和理性的结果却是很少的。无论你们从什么观点来考察这种文明，你们总会在它身上看到这种基本是实际的和社会的性质。我可以把这种发展查究得更远得多，我可以把英国社会的各阶层逐一检验；我会到处发现同样的事实。比如说，在文学里，实际的功绩至今还是居于统治地位。没有人会说英国人擅长于写一部书，整部书写得合理而合乎艺术的安排，在各部分的分配方面，在技巧方面，都能以其艺术和形式的完整打动读者的想像，而读者主要渴望的是智力上的满足。精神作品的这一纯智力的方面，正是英国作家薄弱的地方，他们擅长于用明白的叙述，用同样思想的不断反复和极明显的常识，用一切能导致实际效果的方法来使读者信服。

在英语本身也显露出同样的性质。它完全不是一种有系统的、有规律的、合理地构成的语言；它在各方面向十分不同的来源借取词儿，毫不考虑到对称与和谐；它主要缺乏希腊语和拉丁语显示出来的那种优雅和逻辑的美；它具有那种说不出的支离破碎和粗糙。但它却是丰富的、柔韧的，什么都能适应，能够满足人们在外部生活过程中的一切需要。在英国，到处占压倒优势的是功利和应用的原则，这便是它的文明的面貌和力量。

我从英国讲到德国。德国文明的发展曾是缓慢的和落后的；德国的风俗的粗野，若干世纪以来是尽人皆知的。然而人们从如此粗野的外表之下探寻文明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的哪一种发展比较快时，他们发现智力的发展在德国总是赶过和超越社会的发展；而人的精神在那里比人的状况要繁荣得多。请比较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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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许多人的智力状态；我说，请把他们著作中显示出来的精神发展，同这个国家当代的风尚，也同他们本身的风尚比较一下，有多么的不同呀！请看十七世纪，试把莱布尼茨的思想，把他的门徒们的著述和德国的大学等的情况同当时不仅在平民中，而且也在上层阶级中占优势的风尚相比；也请一方面读读哲学家们的著作，而在另一方面也读读那些描写勃兰登堡或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的宫廷的回忆录，两者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当我们转到我们的时代，这对比的差别还要更明显：今天，这已是一句常言，说是在莱茵河那一边，思想和事实、知识阶层和讲求实际的阶层几乎完全是分离的。没有人不知道，近五十年来德国的精神活动是怎么个情况；在哲学、在历史、在文学、在诗歌等一切领域里它都进展得非常快；可以说它并不总是循着最好的道路发展的：人们可以对它所达到的部分成就加以争辩；但对它的广泛的发展和充沛的活力，那是无可争辩的。当然，社会的状况，公众的条件，那是并没有按同一步调前进的。毫无疑问，那儿也有进步，也有改善；然而在两种现象之间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比较的。所以德国的所有诗歌的、哲学的、历史的著作的特征是对外在世界缺乏认识，对现实缺乏感受力：在读这些书时可以看出生活和现实对这些作者的影响很小，完全没有干扰他们的想像力；他们过着离群索居的，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富有理智的思想生活。英国文化的特征是到处出现实际的天才，而纯粹的智力活动则是德国文明的主要特征。

在意大利我们找不到上述两种性质的任何一种。意大利的文明既不像英国那样基本上是实践的，又不像德国那样几乎完全是思辨的；个人智力的巨大发展，社会的技巧和活动力这些东西在意大利都并不缺乏；个人和社会在那里都表现得很辉煌；意大利人在纯科学、在艺术、在哲学方面，也像在事务的实践和生活方面一样，都是很卓越和擅长的。不错，意大利在某个时候在这两方面的发展的确好像是停顿了；在那里社会和人的精神似乎是软弱无力和瘫痪了；可是如果仔细观察起来就可以看出这绝不是一种内部的和民族的无能力的结果，而是外界的压迫阻碍了意大利：它好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美丽的花，可是有只寒冷而粗暴的手却从各方面压制着它。精神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都没有在意大利灭亡；它缺少的是它一直所缺少的那种在任何地方都是文明的重要条件之一的东西，——它缺少信心，缺少对真理的信心。我希望大家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不要因为我使用的字眼儿而误解了我的原意。我这里说的“信心”的意思是指对真理的一种信赖，这种信赖不仅能使真理被认为真理，使人的精神得到满足，而且也使人自信有统治世界和管理事务的权力，并且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成功。人一朝感到开始掌握了真理，他便觉得应把真理运用到外界的实际中去，改良它们，按照理性来支配它们。这个正是意大利几乎普遍缺乏的；意大利向来富于伟大的才智之士；它同时还有大量具有罕见的实际才能的人，他们熟谙外部生活的一切条件，精通领导和管理社会的才能；但这两种人和事务却彼此一直各不相干。有一般思想的人，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不相信自己有责任来影响社会，甚至不相信自己有此权利；他们虽然相信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他们却怀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实行家、社会上执牛耳的人几乎全不考虑一般的意见；他们几乎从来不想按一定的原则来管理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这部分和那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就仿佛仅仅认识真理就可以了，仿佛真理再也没有别的作用，而人们也没有更多的事有求于真理了。这就是十五世纪和其后的意大利文明的弱点所在；正是这种情况使它的思辨的天才和它的有实际能力的人往往予人以某种思想贫乏的印象；在这里，这两种力量一直没有能在互相信任、配合和不断的作用和反作用之下共存。

另外有一个大国，老实说，我是为了对一个高贵而不幸的民族表示重视和尊敬而不是为了必要才把它提出来的，我指的是西班牙。在西班牙，既不缺乏伟大的才智之士，也不缺乏伟大的事件；那里的智慧和人类社会有的时候显得十分繁荣昌盛；然而那只是些孤单单的现象，就好比沙漠里的棕榈树一般零零落落地被抛散在西班牙的整个历史里。文明的基本性质，它的一般的、持续的进步，在人类精神和社会两方面在西班牙都仿佛被排斥了。这是种庄严的静止，或者是没有结果的周而复始。试举出一种伟大的思想或一个重大的社会改革、一个哲学体系或有成果的制度是欧洲得自西班牙的；一样也没有：这个民族是与欧洲隔绝的；欧洲从它那儿所得很少，给予它的也不多。我如果把它的名字抹掉，那我将谴责自己；但它的文明在欧洲文明史里是并不重要的。

先生们，一般文明的基本原则和卓越的事实，思想和事实的密切而迅速的结合与和谐的发展，这些在我们方才观察过的四个大国的知识界和从事实际事业的阶层里都没有产生过。所有这几个国家就文明方面说来，它们都缺乏某种重要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国家提供给我们处在各种环境中的文明的全貌、纯粹的典型及其一切巨大的特征。

我认为法国的情况就不相同。在法国，精神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彼此从未相失过。那里人们和社会总是在进展和改善着，我不说两者并驾齐驱，但彼此差距是很小的。在我们的历史里，在那些重大的事件，在一些革命、公共的改良之外，人们总能看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与相应的学说。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每件事，知识界都能立刻抓住并从中引申出新的财富来；知识界里的每件事都会在现实世界里产生反响和结果，而且反响和结果几乎总是很迅速的。实际上，在法国，思想一般都是领先于社会阶层，并促使它进步。思想在事情完成之前总是在学说里先进行酝酿，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思想总是居于领导地位。智力活动和实践才干、思考和应用的这种双重性在法国历史的一切巨大事件和法国社会一切大的阶级里都留下了烙印，赋予它们以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面貌。

举例说，十二世纪开始时爆发了公社的解放运动，这当然是社会情况的巨大进步；与此同时也展示了人们强烈渴望思想解放。去年夏天我曾指出过这一事实。阿培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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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由民的同时代人。在知识界中自由思想反对专制权力的第一次大搏斗是跟自由民争取公众自由的斗争同时期发生的。这两个运动实在说来，表面上彼此是完全不相干的：那些哲学家对揭竿而起的自由民抱着很坏的看法，把他们视为粗野的人；反之，自由民一听到哲学家谈到他们时，总是把哲学家看作异端。但这双重的进展有不少是同时进行的。

撇开十二世纪，看看法国思想史上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机构之一的巴黎大学的情况吧。没有人不知道从十三世纪起，巴黎大学在科学工作上做得怎么样；它是欧洲这类机构中的第一个机构。在这个时期像这样重要、这样活跃的政治性的事物并没有第二个。巴黎大学配合国王的政治和法国教会人士反对罗马教廷的一切斗争，参与教士反对教皇的俗权的斗争；一些思想发展了，一些学说在它内部建立起来了；它几乎立即努力把它们在外部世界里传播开来。巴黎大学的一些原理成了康斯坦茨主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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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一些改革者的旗帜，它们促成并支持了查理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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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事诏书。智力活动和积极影响几个世纪以来总是与这所大学分不开的。我们再进到十六世纪，试看看法国的宗教改革的历史：它在这方面不同于别国；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为明智（至少是同样明智），而且更为稳妥，更为合理。反对天主教会的博学和学说的主要斗争是受到法国宗教改革家支持的；无论在法国或在荷兰，为这一斗争而写的许许多多哲学的、历史的、论战性的著作总是用法文写的；在这时期，德国也罢，英国也罢，肯定都没有在这方面运用更多的智力和学问；而同时法国的宗教改革对德国的再浸礼教派教徒和英国的分裂教派分子也是格格不入的；宗教改革很少和缺乏实际的明智，然而大家不会怀疑它的信仰的力量和真诚，因为它长时期抵御了最困难的逆境。

于是我们看到有四个或五个伟大的时代、四个或五个伟大的事件，其中显示出法国文明的特殊的印记。我们举我们社会的各个阶级为例；我们如研究它们的风俗、它们的面貌，我们就会被这同样的事实所感动。法国的教士既博学又积极，他们参与一切脑力工作和作为辩论者、学者代管教区的行政官员要做的一切世俗事务；他们可以说既不完全献身于宗教，也不完全献身于科学，也不完全献身于政治，而总是竭力把这几方面联合并调和起来。法国的哲学家也总是以思辨和实际知识的罕见的混合体的姿态出现；他们深沉地、大胆地思考；他们寻求纯粹的真理，毫不重视它的应用；但他们总是与外在世界、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种种现实保持一致；他们上升得很高，但目光从不离开地面。几乎所有法国的伟大的哲学家、诸如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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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笛卡儿 
 

注



 、巴斯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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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既不是纯粹的逻辑科学家，也都不是狂热者。去年夏天，就在这同一地方，你们听了他们雄辩的诠释者刻画出了笛卡儿这个同时是世俗的又是科学的天才的性格：“爽直、坚定、有决断而又果敢，在自己的书房里思考问题如同他在布拉格城墙下打仗时一样勇往直前”；对生活的运动也像对思想的活动同样爱好，我们的哲学家们并非全都有笛卡儿的天才，也没有经历过像他那样有危险性的命运，但他们几乎全都同时寻求真理并了解世界，全都善于观察和思索。

先生们，最后在法国历史里，还有唯一的一类人，他们曾起到了真正为公的作用，他们试图把国家完全纳入它的行政管理之中，使国家得到一个合法的政府、法国的地方行政官和律师、议会和它们周围的一切机构，这唯一的一类人有什么特征呢？难道不正是知识和实际智慧的这种结合，对思想和事实以及对科学和应用的这种尊重吗？在纯粹的知识起作用的一切场合里，在博学、哲学、文学、历史里，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法国的国会议员和律师，他们同时参与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事务；在社会一切真实的和实际的利益里他们都插手。

随便从哪方面去观察法国，人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两重性；文明的两种主要的要素在那里以紧密的配合发展着。那里的人从来不缺乏个人的自尊心，而他的个人的自尊心也不缺乏公众的重视和效用。人们对于常识是法国国民性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一事谈得很多，特别在近来一段时间里更是这样。这确是如此；可是这绝不是一种完全为了在其事业上获得成功的那种实际的常识，它能深入思想深处并理解和评价这些思想的全部意义、而同时又考虑到外界事实的哲学的常识。这种常识就是理智；法国人的头脑既是理智的，又是通情达理的。

先生们，法国因此就有这样一种荣誉，即它的文明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忠实地重现了文明的普遍的典型和基本思想。这是最完全、最真实，也可以说是最有教养的文明。这便是欧洲的公正意见之所以承认它占首位的道理。法国表明自己是既明智又强大，既富有思想又有办法使这些思想产生效果。它既依靠各方人民的智慧，同时又依靠他们的改善社会的意愿；它调动了他们的想像力又激发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它显得既能发现真理又能使之取得成功。由于这双重资格，它使自己深得人心，因为人类的双重需要就在于此。

先生们，我们因此有权利把法国文明作为最重要和最富有成果的文明来首先进行研究。而这就需要像我方才提出的那样从社会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两个方面加以研究，这就需要我们密切注意人的思想、精神，人的内部、外部和一般的情况。根据这个原则来考虑，那么欧洲通史里任何一件大事，任何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将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里遇到。这样我们将达到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历史和科学的目的；我们将时时看到欧洲文明的景象而不致在众多的和错综复杂的场面和人物里迷失方向了。

然而，先生们，对我们说来，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比看一个景象，甚至比作一次研究更为重要；如果我没有说错，我们在这里寻找的是单纯的知识以外的东西。一般的文明课程，尤其是法国文明课，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一个我们时代的特殊的课题，整个的未来都与之有关，这不但是与我们的未来，而且与整个人类的未来有关，而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也许特别有责任来加以解决。

在探索真理——不管向哪个方向探索——的知识界里，今天占优势的精神是什么呢？是一种极为严谨的、严格而小心、审慎的精神，一种科学的精神，一种按哲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精神。这是一种细心观察事实，只准随着事实逐渐被认识而缓慢地、一步步进行概括的精神。这种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研究物质世界的各门科学里显然占着统治地位；它取得了进步和荣誉。它今天逐渐进入到精神世界，进入到政治、历史、哲学中去。科学方法到处在扩大和增强；人们到处感到有拿事实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和规律的必要；人们确信事实是科学的主要根据，一般的思想如果不是从事实中间产生，如果不是植基于事实，而且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被事实所证实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今天在知识界里事实是可靠的力量。

在从事实际工作的阶层里，在社会上、在政府里、在行政机构里、在政治经济里，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在那里，对思想，对推理，对一般原则，对人们称之为理论的控制占着优势。这显然是我们时代发生的大革命的特征，是十八世纪一切工作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不仅能说明一种危机，说明一个暂时动荡时代的特征；而且还是一种恒久的、有规律的、平和的、能说明今天在各方正在确立起来或已在显露出来的这种社会状态的特征。这种状态建立在讨论和公开性上面，即建立在对公众的理智、学说、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信念的控制上。因此，一方面，事实在科学里从未占有过那么大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在外部世界里从未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

先生们，从前情况却十分不同；在知识界里，在严格意义的科学里，事实是不被充分研究的，也是不大被重视的；推理和想像可以随心所欲地驰骋；人们大胆设想；人们只凭演绎的线索去瞎碰。而在政界里则正好相反，事实在现实的世界里是万能的，几乎被视为是天然地合法的，人们难得敢于反对它们，即使对之不满；在那种时代，煽动性的言论要比思想自由更为常见。一个人即使以真理的名义，为一种思想要求在这个世界的事务中占一席之地，也会有理由为自己的大胆卤莽后悔。

所以文明的进展颠倒了老的一套：它把事实的王国建立在过去由精神自由活动统治着的地方，也把思想抬到了过去完全被事实独占的宝座上。

此事是十分正确的，上述结果在现代文明遭受的谴责中成为一种显著特征。现代文明的对手们一谈到人类精神的实际情况和它的工作方向时总是指责它枯燥和狭隘。他们说：这种严峻的、实证方法，这种科学精神降低了思想，冻结了想像力，使理解力窒息和丧失自由，禁锢它并使它物质化。当问题转到社会的实际情况时，转到社会正想做、正在实现的事时，这些人就说人们在追求幻象，说人们在理论里放进了信仰；应该研究、尊重、珍视的只有事实；应该相信的只有经验。因此现代文明被指责为既枯燥又空想，既犹豫又匆忙，既胆怯又鲁莽。作为哲学家，我们在着地爬行；作为政治家，我们想干那伊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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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业，我们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先生们，这双重的指责，或说得更确切些，这双重的祸害，正是我们要予以击退的。我们实际上负有责任来解决这里所引起的问题。我们负有责任在知识界里使对事实的控制越来越巩固，在社会上使思想越来越占优势；逐渐按照现实来控制我们的理性，按照我们的理性来控制现实；一面保持科学方法的严格，一面保持理智的合法的控制。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完全没有；相反地，这是作为世界上的一名旁观者的地位上和作为伟大戏剧里的一名演员的使命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先生们，我毫不作假设，也不作说明，我只是描述我所看到的事物。我们被投到我们没有作过什么创造发明的世界上；我们发现它、观察它、研究它：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因为它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存在着；我们的精神表现在事实上；它只有把事实作为原料；当它发现由这些事实产生的一般法则时，这些法则本身都是它看到的事实。作为旁观者的我们的地位就是这样。作为演员，我们却是另一种做法：当我们看到了一些外在的事实时，我们了解了在我们身上发展为在性质上超越于这些事实的一些思想；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责任来改革、完善、调整现存的东西；我们感到我们能够对世界起影响，在那里扩展光辉的理性王国。这就是人的使命；作为旁观者，他服从于事实；作为演员，他控制着它，赋予它以更有规则的和更完美的形式。所以我方才有充分理由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可是在这双重的任务里的确包含着一种双重的祸害；在研究事实的时候，理解力可能被事实所压倒；它可能受压抑，变得褊狭、具体化；它会相信只有那些最初映入它眼帘的、直接明显地在我们身旁出现的、落到如人所说的我们感官里的才是事实。先生们，这真是重大而明显的谬误：有些事实是遥远的、巨大的、模糊的、崇高的、非常难于触及、难于观察、难于描述，但它们并不因此而不成其为事实，人也并不因此而减轻研究和认识它们的责任；如果人不能认识它们或者忘记了它们，那么他的思想性的确将大大的降低，而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也将带有这降低地位的烙印。在另一方面，人的才智的抱负，在它作用于现实世界时也可能丧失自制力，变得过分的、空想的，也可能当他急切把他对外界事物的想法扩展得过远和过快时陷入迷途。可是这双重的祸害本身证明它产生于那双重的任务。这任务当然必须完成，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因为文明的实际状况清清楚楚地提出了它，而且不容许人家把它忘掉。今天，谁在寻求真理时离开了科学的方法，就不能拿研究事实作为智力发展的基础，谁在社会事务管理上不愿接受一般原则和思想、学说的指导，那他就得不到任何持久的成果，就将没有真实的力量；因为理性的或是社会的力量和成果，如今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是否与人类活动的这两个法则、是否与文明的这两种倾向相一致。

先生们，这还不是全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我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科学的，另一个是社会的；一个涉及纯粹的智力、真理的研究；另一个则是把这个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外部世界。还有第三个问题，它同样是从文明的现状产生的，也是要我们去解决的；这是个道德的问题，它既不与科学也不与社会有关，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内部发展、与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功绩有关。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以我们的文明为目标的一些指摘之外，人们还指摘它对我们道德本性起着有害的影响。人们说，由于它好不断地争辩的精神，由于它什么都要争论、什么都要估量、什么都要归结为一个确切的和肯定的价值，它使人类的心灵变得沮丧和冷酷起来；说由于它自命为一切都正确，自认为比一切幻想和一切思想的冲动都优越，由于它装作知道一切事物的真正的价值，人们终于厌恶一切事物而只相信自己了。人们同时还说，由于现在生活的舒适，由于社会各种关系的轻松和愉快，由于社会里普遍出现了安全感，因此人们心灵萎靡不振和软弱无力了；还说人们习惯于只照管自己的同时，也就习惯于为了自己而要求一切，什么都省不下来，什么都不能牺牲，一点儿苦都不能吃。总而言之，人们认为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娇气，风俗的冷酷无情和它的软弱无力乃是文明现状的自然的不言而喻的结果；认为忠诚和力量，人的这种巨大的力量和德行，它们曾在我们所说的野蛮时代显赫一时，却在我们所说的文明时代渐渐缺乏并还将继续缺乏下去，特别在我们的时代是这样。

先生们，我认为很容易驳斥这两重的斥责，并建立起：第一，这样一个一般的论点，即深入地和全面地看来，文明的现状，按道德的可能性说，完全不会导致利己主义和娇气这两种结果；第二，事实上，现代文明人必要时都并不缺乏忠诚和力量。但这问题会把我们引得很远，所以应该把它结束。不错，文明的现状给忠诚和精神力量增加了更多一层的困难，正像它给我在开始时讲到的爱国主义、给人的一切高贵思想和一切感情增加了更多一层困难一样。我们本性的这些巨大能力的出现常常带一些偶然性，好像不经过思考，也和动机无关，也可以说是任意的。这些能力往后将必须仅仅根据理性来行事，要求它们动机合理，结果有用。这无疑是人类本性为了显示他的伟大而提出来的更多一重的负担。先生们，它将会提出来的；人类本性对各种环境要求于它的东西从来不会忽视不理的；要求于它的越多，它就会越多地给予；它的财富总是比它的支出增加得更快。能力和忠诚将有其他的来源，将以其他的形式表现自己。毫无疑问，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那些总的思想和可以鼓舞它们的内心的信念：符合于我们风俗习惯的信仰还很微小，还很模糊、虚弱：从前起作用的忠诚和能力的那些原则如今是没有效力了，因为它们已失去了我们对它们的信任。我们必须探索，直到发现一些能强有力地抓住我们、使我们相信并同时感动我们的原则。那些原则将能激发起忠诚和力量；那些原则将能使我们的灵魂处于无私活动状态，处于构成道德的健全的、单纯的、朴质无华的坚定状态。把做这件事的必要性强加于我们的这种事态的发展将为我们提供做这事的手段。

先生们，因此我们在即将进行的研究中，我们的目标必须远远超过单纯获得知识；智力的发展今天不能也不应保持为一种孤独的事物；我们要为我们国家从中得出一些文明的新的材料，为我们自己得出一种道德的新生。科学无疑是美好的东西，即使仅仅为了它本身也值得人们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劳动；但当它成为一种力量并孕育出德行时，它就更千倍地美好了。先生们，这正是我在讲课中必须做的：发现真理；在我们之外的外部事实里，为了社会的利益去实现它；使它在我们内部转变为一种能诱发我们大公无私和道德力量的信念。这信念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和尊严。这便是我们的三重的任务，这便是我们工作的目标；这项工作是难于执行而进展缓慢的，它不会结束，只有不断成功地向前发展。然而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让人达到他向自己提出的目标；人的光荣是在不断地向目标前进。





[1]
 天眉钉口处系原书页码。本讲自英译本的第一卷第269页起。——译者



[2]
 路德（Luther，Martin，1483—1546）：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译者



[3]
 梅兰希顿（Melancheton，Philipp Schwarzerd，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4]
 布塞尔（Bucer，Martin Kuhhorn，1491—1551）：德国宗教改革家。——译者



[5]
 阿培拉尔（Pierre Abailard，1079—1142）：法国经院神学家，他是概念论（conceptualisme）学说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6]
 拉翁（Laon）：古代法国埃纳（Aisne） 省的首府，距巴黎149公里。——译者



[7]
 韦兹莱（Vezelay）：古代法国约纳（Yonne） 地方的首府。——译者



[8]
 康斯坦茨主教会议（Concile de Constance）：1414年在康斯坦茨召开的全体主教会议。——译者



[9]
 巴尔主教会议（Concile de Bâle）：1431年在巴尔召开的全体主教会议。——译者



[10]
 查理七世（Charles VII，1403—1461）：法国国王，1422年继查理六世即位。——译者



[11]
 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法国作家、哲学家。——译者



[12]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译者



[13]
 巴斯加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



[14]
 裴尔（Pierre Bayle，1647—1706）：法国作家。——译者



[15]
 伊卡尔（Icare）：据希腊传说，他是建筑师台达尔（Dédale） 之子，父子都被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Minos） 囚禁在迷宫中。他制作了羽毛的翅膀，用蜡胶在身上，飞行逃出了迷宫。但他飞得太高，逼近太阳，以致蜡受热熔化，他终于跌落进爱琴海而被淹死。——译者




第二讲




在学习法国文明史之前有必要先读一部法国通史——关于德·西斯蒙第先生的著作——为什么在研究一国的精神状态之前应先研究其政治状态，在研究人的历史之前应先研究社会的历史——第五世纪时高卢的社会状态——关于原始著作和揭示这问题的现代著作——这时期的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的区别——高卢的皇家政府——外省的省长——他们的办公机构——他们的薪俸——这种政府的效益和缺点——罗马帝国的衰落——高卢社会——1.元老院议员——2.胞族——3.平民——4.奴隶——这些不同的阶级与公众的关系——高卢世俗社会的衰落和虚弱——其原因——平民依附于宗教社会


先生们，在着手研究法国文明史之前请允许我劝你们中打算对此作一番认真研究的人注意阅读一部有分量的法国历史，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们将一起搜集的许多事实和思想安置一个框架。我不准备对你们讲述一些事件本身；可是这类事件你们是必须知道的。在我所能向你们指出的法国的历史书里，最好的无疑是德·西斯蒙第 
 

注



 先生的那一本。这书还没有写完，已经出版的十二卷只写到查理六世统治的结束；然而我们这一年要讲的肯定不会超过这个时期。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德·西斯蒙第先生著作的优缺点。不过我只用几句话对你们说一下，你们将从中特别可以找到我专门让你们寻找的东西。作为对制度、政治发展、法国政府的批判的阐述，《法国人的历史》是不完全的，我认为有些不足之处：在已出版的那几卷里，关于对法国的政治命运最为重要的两个时期，即查理曼统治时期和圣·路易统治时期的叙述大概是该书最薄弱的部分。作为智力的和各种思想的发展史看，在探讨的深度和结果的正确性方面也同样有些不够的地方。然而不论作为历史事件的叙述，抑或作为社会状况的曲折变化、社会各阶级在不同时期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兰西民族逐步形成的图画看，这部著作则是十分卓越的，你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和可靠的启示。也许你们还希望书中说得更不偏袒一些和想像力更自由一些；也许有时你们觉察到作者的头脑里受到当代事件和舆论的影响太深了；但这无损于它成为一部宏伟和优美的著作，比它之前出版的一切同类著作无可比拟地高明；你们仔细阅读它，这会使你们对我们要共同做的研究工作会有很好的准备。

先生们，当我们探讨法国社会的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危机时，我打算给你们指出我们现存的一些原始的文献和曾探讨过这个主题的一些现代主要著作。这样，你们便可以在你们自己的学习熔炉中检验我试图提供你们的那些结果。

你们当能记得，我曾打算从它的总体上来考察文明，把它看作一种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相互关系史和思想史中的一种精神的发展：因此我将根据这两个方面来考察每个时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由研究社会状态开始。实在说来，这样做时我就将不是从开头着手：社会状态除了许多其他原因之外，是从民众的精神状态派生的；信仰、情感、思想、风气都在外部条件、社会关系、政治制度之前产生；除了一种必需的和有力的反应外，社会是由人所造成。所以为了符合于真正的编年顺序，符合于内部的与精神的编年顺序，就应当在研究社会之前先研究人。然而真正的历史顺序、事实在其中相继产生并相互造成的顺序却跟科学的顺序、跟适合于研究它们的顺序是根本不同的。在现实里，事实可以说都是从内部向外部发展的；原因都是内部的，它们产生外部的结果。与之相反，研究、科学则是由外部向内部进展并应该由外部向内部进展的。它首先是从外部显现的；外部是它首先接触到的，接着它就向前进展，逐步渗透并逐步达到内部。

先生们，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经常遇到而且也被处理得很好，但可能还没有彻底解决，这问题就是分析和综合两种方法之间的问题。前者是原始的方法，创造的方法；后者是下一时期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如果科学想按照创造的方法来进行，如果它想按照事实互相重演的顺序来研究事实，那么它就会冒很大的（且不说最大的）危险，危险在于在开始时看不到事物的充分的和纯正的来源，没有掌握它的全部的原则，而只抓着了产生出结果的许多原因之一，因而陷入一条狭窄而曲折的虚假的道路，它便越来越走上迷途；结果达不到真正的创造，看不到事物的真相，看不到事物逐一产生出来的实际情况，它只能产生出外表很宏伟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意义的、不足道的、毫无价值的幻象，虽然在研究它们时耗费了大量智力。

在另一方面，如果科学按照它本来的方法，从外部向内部进行时，忘记了这样做完全不是原始的和有成效的方法，而事实都存在于它们本身之中并按不同于它观察这些事实时的顺序的另一种顺序发展的话，那么到头来它也可能忘记事实是在它之前存在的，它可能完全忘记一切事物的真正的基础，它可能晕头转向，可能自认为是现实，因而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外貌和名称的混合体，这混合体跟相反方法的假设和推断同样愚蠢而不可靠。

先生们，重要的是决不可忘记这个区别和它的一些后果；在我们研究进程中我们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它们。

当我去年夏天试图在欧洲文明的萌芽时期中探索它的一些原始的和主要的因素时，我发现一方面是罗马世界，另一方面是蛮族世界。所以开始研究现代文明时，不论对欧洲的哪一部分，都应该首先研究罗马帝国衰亡那个时期罗马社会的状况，即第四世纪末和第五世纪开始时的状况。当问题涉及法国时，这种研究尤其必要。因为整个高卢是从属于罗马帝国的，它的文明，尤其是它的南方的文明完全是罗马的。在英国和德国的历史上罗马所占的位置比较差些；它们的文明，其起源并非是罗马而是日耳曼的：只有到了后来它才真正受到了罗马的法律、思想、传统等的影响。我们的文明则是另一回事了；它从跨出第一步起就是罗马的。而且它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它是从一般欧洲文明的两个源流中汲取营养的。高卢位于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交界之处。高卢的南方主要是罗马的，它的北方主要是日耳曼的；日耳曼的风俗、制度、影响在高卢的北部占统治地位；罗马的风俗、制度、影响在南方占统治地位。这里我们已认出了我在上一讲里力图说明的法国文明的这种独特的性质，即它是从总体讲的欧洲文明的最完全的和最忠实的图像。英国和德国的文明主要是日耳曼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文明主要是罗马的；唯有法国的文明则几乎同等程度地含有两个来源，它从一开始就重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各种各样的成分。

因此，高卢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的社会状况便成了我们研究的第一个目标。这里我要请你们参考的，一方面是一些原始的巨著，另一方面是主要的现代著作。

在原始著作里，最重要的无疑是狄奥多西法典。孟德斯鸠虽没有确切地这样说，但他明白地有这种看法 
 

注



 ，即这部法典在五世纪时是罗马的整个法律，是罗马的整个立法。这并非如此。狄奥多西法典是从君士坦丁到小狄奥多西为止的历代皇帝制定的各种法规的一个汇编。除了这些法规之外，古代元老院法令、古平民会议表决法、十二铜表法、古罗马执政官的法令，最后还有法律家的意见都构成罗马法的一部分。就在此前不久，由426年的瓦伦西尼安三世的一项法令，五个大法律家帕皮尼安、乌尔皮亚、保罗、盖约和莫代斯蒂的意见被赋予法律的力量。然而确切地说，实际上狄奥多西法典乃是帝国最重要的法典；它也是这一时期最光辉的文献 
 

注



 。

第二个原始文献是 Notitia Imperii romani 
 

注



 ，这是第五世纪真正的皇家年鉴，它作出了帝国一切官吏、一切政府部门、一切政府与臣民的关系的图表 
 

注



 。这本书由法律家潘西卢勒予以渊博的诠释；我知道只有这部著作对罗马社会的内部状况记载如此多的奇特的事实。

最后，我要把宗教会议法令的一些大集子指点给你们作为第三种原始资料。这方面有两种：在高卢举行的宗教会议的集子，是由西尔蒙神甫 
 

注



 出版，附有拉朗特的补编一卷 
 

注



 ，还有拉勃神甫编的宗教会议的一般集子 
 

注



 。

至于近代著作，这里首先有我认为你们参考起来能更多受益的法文著作：

1. 《法国君主政体的政治法规的理论》，这部作品知者很少，在革命初期出版 
 

注



 ，由一位妇女，德·雷扎第耶尔女士编著。这大概只包括说明第三至第九世纪高卢和法兰克人的状况、风俗和法规的立法与历史原本；然而这些文本都是按次序编集，并且由内行翻译，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2. 我也想给你们指出我发表的《论法国历史》 
 

注



 中的一些论文，其中我以不同的方式特别着重论述了紧接罗马帝国衰落前后高卢的社会状况。

至于教会的历史，我认为弗栾利的一本是最好的。

先生们，你们中懂德语的可以读：

1. 萨维尼先生著的《中世纪罗马法史》 
 

注



 ，这书可以说明罗马法在欧洲从来不曾消失过，它在五世纪到十三世纪许许多多的制度、法规和习俗里重新出现。书中对社会的精神状态往往未予准确的评价，也未加忠实的描述，然而在事实、科学和评论方面它却是十分出色的。

2. 昂克先生的《基督教会通史》 
 

注



 这本著作不太详细，在事实的了解和鉴别方面有不少缺点，但所作批判很在行、很有见地，而且在同类著作中具有罕有的独立见解。

3. 吉述勒的《教会历史教程》 
 

注



 ，这是这个题材在德国极为流行的那种广博的概述性著作中最新和最全面的著作，如果大家想深入研究，本书可以作为指南。

先生们，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我在这里向你们指出了两类著作：一类是世俗的历史，一类是教会的历史。这是因为事实上这个时期在罗马世界里有两种十分不同的社会：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它们不仅在目的上不同，不仅因为它们受不同的原则和制度的支配，不仅因为一个是老化的而另一个是年轻的；它们之间还存在着更重要和更深刻的差异。世俗社会在外表上似乎跟宗教社会一样是基督教的；君主和平民绝大部分信奉基督教；可是世俗社会实际上却是异教的；它的制度、法律、习俗是异教的。这是异教造成的社会而绝不是基督教造成的。基督教的世俗社会只有到后来，在蛮族入侵之后才发展；时间上它属于近代史。在第五世纪，不管外表形象如何，在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矛盾、斗争；因为它们具有迥然不同的起源和本质。

先生们，我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不同；只有它才能使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罗马世界。

那么这个名义上是基督教的而实际上还是异教的世俗社会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它的外表，最明显的外表，它的政府、它的制度、它的行政吧。

在第五世纪，西方帝国分为二大行政区：高卢大行政区和意大利大行政区。高卢大行政区有三个行政区：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大行政区的首脑是大行政区署的一个行政长官；每个行政区署的首脑是一个副行政长官。

高卢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驻在特里尔。高卢划分为十七个省，每省由一个特殊的、受大行政长官指挥的省长管辖。这些省中的六个 
 

注



 由一些执政官管理；其他十一个 
 

注



 由一些议长管理。

至于管理方式，这两类统治者之间并没有任何重要的差别；它们的差别只在等级、头衔上，而实际上则运用同样的权力。

在高卢也像在别处一样，省长有两种职能：

1. 他们是皇帝的直接代表，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负责中央政府的利益，征收捐税，管理公家领地，皇家驿站，军队征兵和管理；总之，有关皇帝可能对臣民发生的一切关系。

2. 臣民自身之间发生的审判案件。一切民事和刑事审判权都属于他们，只有两个例外。高卢的有些城市具有所谓的 jus Italicum——意大利法权。在意大利的一些自治市，审理市民的司法权，至少在民事和第一审的司法权是属于某些自治市的行政官员，duumviri，quatuorviri，quinquennales，œdiles，prœtores 等的 
 

注



 。人们往往认为除意大利之外所有其他省的情况都是这样；这是错误的看法：只有几个相似于意大利自治市的城市，那里的行政官员才能执行真正的审判权，但每一审都得向地方长官申诉。

而且不但这样，从第四世纪中叶起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叫做 defensor 
 

注



 的不仅由胞属或市政府，而且由全部人民选举的行政官员，他的责任是在必要时为保护居民的利益甚至可以对抗省长。保卫者在民事方面有第一审的审判权；他甚至可以审判相当数量我们今天称之为轻罪的案件。

除了这两种例外，省长单独审判一切诉讼案件，除了向皇帝上诉的案件之外，他们都可以作出判决。

请看他们的审判是怎样进行的。在帝国头几个世纪里，那时按照古老的习惯，掌握审判权的执政官、省的省长或自治市的行政官员，在面对一件诉讼案件时，他只决定法律的准则、据以审判的合法的原则。这就是说他确定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然后指定一个单纯的市民，叫做 judex 
 

注



 ，是真正的陪审员，让他来审查和决定事实的要点。人们把行政官员提出的原则应用于被陪审员承认的事实，案件便这样判决了。

随着皇帝的专制政权的逐步确立，以及古时自由的消失，陪审员的参预便慢慢地变得不是经常性的。行政官员们不再咨询他就决定人们称之为 extraordinariœ cognitiones 
 

注



 的案件。戴克里先正式废除了各省中的这一制度，它只作为例外出现；查士丁尼证实在他统治下它已完全废弃了。因此审判权已完全属于省长，他们一方面是皇帝一切事务的代理人和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市民的生活和命运的主人。他们在审判案件时除向皇帝求告外，不呼请市民帮助。

先生们，你们愿意通过别的渠道获得关于他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权力的方式的概念吗？我从《罗马帝国概说》中举出一个省的省长下面官员们的表来，这个表跟人们今天从《皇家年鉴》关于一个部或一个大行政区的办公处组织的表完全相同：他们都是我即将介绍给你们的大行政区署的官员；但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属下的省长、执政官、评审委员、议长在他的监督下行使和他同样的权力；而他们的办公处几乎完全和他的一样，惟规模较小而已。

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的主要职员有：

1. 主任（Princeps 或 primiscrinius officii）：他传唤当事人到大行政区长官的法庭上申述；他编写和口述判决书；根据他的命令拘捕人犯。但他的主要任务是征收捐税。他享有多种特权。

2. 副主任（Cornicularius）：他公布省长法令、告示和判决书。他的职务来自很古的时候；古时的护民官都有一个cornicularius（受号角形勋章的士兵）（见瓦莱里乌斯·玛克西姆斯，I，vi，c.11）。他的名字来自他具有作为区别标记的一个号角（corne），他可能用它来在执行职务时使公众沉默。传令官（prœco）在他的领导下。其任职期只有一年，有一所有众多办事员的大办公处。这是一种首席书记官的职务。

3. 帮办（Adjutor）：副手或代理人员，其职务似乎是给所有其他职员需要时当随员；他的独特的任务是逮捕罪犯，主持用刑，等等。他也有自己的办公处。

4. 监狱长（Commentariensis）：监狱的长官，他比我们的狱守（gelier）官阶为高，但执行同样任务；他管理监狱，解囚犯上法庭，当他们匮乏时提供给他们食物，对他们严刑拷问等。

5. 民事承办人（Actuarii vel ab actis）：他们为公民草拟契约和法庭作证用的一切文件如遗嘱、赠与证书等。从这里产生了公证人。由于跟随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或议长的民事承办人不能每一处都在场，二人执政官（duumvirs）和自治市其他行政官员便受权作为他们的代表行事。

6. 会计员（Numerarii）：他们从事会计工作。普通的省长配备有两名会计，叫做司账（tabularii）；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有四名：（1）财产司账（numerarius bonorum）：他管理属于金库的资金账目，其收入应归于 comes rerum privatarum；（2） 纳税司账（numerarius tributorum）：他负责对转归的国库（œrarium）收入和宗教捐赠收入的账目计算；（3） 金币司账（numerarius auri）：他收纳从各省收来的金子，使收来的银币兑换成金子，并计算金矿收入的账目；（4） 劳务司账（numerarius operum publicorum）：他管理一切公共工程如港口、城墙、高架渡槽、公共浴池等的账目。这些规定由各城市三分之一收入和按照情况征收的土地税维持。这些司账有一大批雇员受其指挥。

7. 副帮办（Sub adjuva）：帮办的助手。

8. 文书主任（Curator epistolarum）：这是负责通信的秘书，他有许多下属，名为文牍员（epistolares）。

9. 秘书（Regerendarius）：担任把治下的居民的呈文转递给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并草拟复文。

10. 收发员（Exceptores）：他们缮写大行政区署行政长官的一切有关判决的文件，并在他的法庭上宣读；他们在一个主任（Primicerius） 的领导下工作。人们可以把他们跟我们的副书记官相比较。

11. 特等卫士（Singularii，或 singulares，ducenarii，centenarii，etc）：属于为省长服务的一种近卫队的头目。特等卫士像卫队一样跟随他们，在省里执行他们的命令，缉捕罪犯，并押送进监狱。他们征收捐税，就像二百夫长（ducenarii） 或小队长（cohortales），百夫长（centenarii），六十夫长（sexagenarii） 等一样。

12. 首席百总（Primipilus）：即这些小队长的头目，他的专职是以大行政区署的行政长官的名义主持兵士口粮的分配，并在交付前检查这些口粮。

这里列举的显然只是些最重要的职员，在他们领导下一定还有许多其他职员。在非洲的大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的办公处里有398名职员，在东方伯爵的办公处里有600人。即使不以人数计算，你们从这些人的职务的性质看，省长的权限包罗着整个社会都要跟它们打交道的一切事物。

我要请你们留意一下他们接受的薪俸；你们可从中得出关于这个时代的社会状况的一些相当有趣的实例。

在严厉的亚历山大统治下，按他的传记作者朗普利特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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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的省长们接受二十镑银子和一百枚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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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罐（phialasi）酒，两头骡和两匹马，两件礼服（vestes forsenes），一件便服（vestes domesticas），一只浴缸，一个厨师，一个骡夫，最后（我请你们原谅我如此琐碎，但它太具特点，因此我不便删去），如他们没有结婚，还可以有一个姘妇，quod sine his esse non possent，原文这样说。当他们不担任职务时，他们就得退还骡子、马匹、骡夫和厨师。假如皇帝对他们的行政管理感到满意时，他们可保留其余东西；否则他们就该退回其四倍之值。在君士坦丁那时，用实物作薪水依然存在，至少有一部分存在；人们看到亚细亚和本都这两个大省的省长接受四盏灯用的油。只有到了狄奥多西二世，确切地说是在第五世纪上半世纪时，人们才中止给省长以任何实物。可是东罗马帝国的职员直到查士丁尼时代还接受食物和其他货物作为报酬的一部分。我所以详细讲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可以启示我们，在帝国内商业关系并不活跃，流通渠道也不完善。

先生们，事实很清楚；这个政府的性质是明显的：各种职员是没有什么独立性的；他们是一个从属于另一个，直到皇帝，皇帝支配并完全决定他们的命运。对于臣民，是没有来自官吏们的控诉的，只有向皇帝提出申诉。你们到哪儿都不会遇到并列的、同等的、规定彼此可以控制和限制的权力。一切都是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地按照唯一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原则行事。这是纯粹的简单的行政的专制政治。

然而你们可不要因此断定这种管理制度、这种行政机构是完全为了专制权力的利益而设置的、并且除了为绝对权力服务以外从来不寻求和产生过其他效果。为了公正地评价它，我们对共和国为帝国所替代时，外省尤其是高卢的状况必须具有正确的概念。在那里统治的有两种权力，一种是由罗马派来临时管理这个或那个省的总督的权力；一种是这地方在处于罗马奴役之前古罗马的民族首领的权力。我相信这两种权力一般地说是比接替它们的帝国政府更不公正和更无法忍受。我不认为对一个省来说，没有比罗马的行省总督这种任期短暂的贪婪的暴君更可怕的了，这种人的到来是为了自己发财，并在一定时间内唯一切个人利益的需要和专制权力的一切欲求是图。毫无疑问，这些外省总督并非都是维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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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皮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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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流；但在一个时候所干的罪恶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如果要有个维勒斯来激起罗马的忿怒的话，那么在接近这种限度以前，一个省的总督有什么不能干的呢？至于地方上旧时的首领，我不怀疑那是种非常不正常的、暴虐的、野蛮的政府。当高卢被罗马人征服的时候，它的文明要比罗马低得多。在那儿有两种占优势的权力，一方面是天主教的教士、德洛伊教祭司，另一方面是可以跟酋长作比拟的氏族首领。高卢的乡间的旧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同爱尔兰或者同上苏格兰的相类似；居民们集合在重要人物、大地主的周围：例如韦辛杰托利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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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算得是这样的首领，他是无数农民以及与他的财产、家庭、利益相连的小业主的保护主。先生们，在这种制度下能发扬美好和可贵的情感；它对于与之有关的人能引发掌权的经验和深刻的热情；但总的说来，它对于进步和文明却不太有利。什么正规的和能理解的东西都没有建立；粗野的激情却在那里自由地发扬；私人间的战争连绵不断；那里的风俗停滞不动；一切事情都以个别人的或地方性的利益来决定；一切都阻碍了繁荣增长、思想扩展、人和社会的富裕和迅速发展。因此当帝国的政府在高卢开始生效时，尽管充满爱国心的人们自然会有怨恨和遗憾的痛苦，但它肯定要比旧的民族政府更开明、更公正、更注意到一般的观点和真正的公共利益，而这些是旧的民族政府过去所做不到的。它既不陷入家庭、城邦、部族的对抗，也不受宗教、出身的偏见和野蛮、固定的习俗的束缚。另一方面，总督们的职务更为稳固，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帝国权力监督，他们比元老院的行省总督们较不贪婪、粗暴、压制人。因此，在第一、第二，甚至在第三世纪，人们看到在高卢的繁荣和文明方面有了真正的进步。城市富裕起来，发展着，自由人的人数增长了。在古代高卢人那里，对一个普通的自由人来说，置身于一个大人物的保护之下，投到一个保护主的旗下，这是一种习惯，也就是一种需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一些安全。这种习惯在帝国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减少，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自由人的生活比较不受拘束，这证明他们的生活已得到一般法律和国家权力较好的保证。在不同的阶级之间采纳了较多的平等，全都获得了幸运和权力。风俗变温和了，思想开展了，地方上遍布着建筑物和道路。一切终于表明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

然而专制政体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暂的，它毒化了自己所开辟的源泉。它可以说只具有一个例外的优点，它是环境的产物；一旦这个有利时机过去了，它本性的所有缺点便以加倍的凶猛爆发出来并在各方面把社会压得透不过气来。

随着帝国的日渐衰弱，或更确切些说，由于皇帝的权力的日渐衰弱，随着它遭受到更多外部和内部的危险的折磨，它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和紧迫；它需要更多的钱、人员和更多各式各样的行动的办法；它要求于人民的越来越多，而为他们做的越来越少。为了抵御蛮族，它派遣很多军队到边疆去；在内部只留下较少的部队来维持秩序。它在君士坦丁或罗马耗费更多的金钱来购买辅助物品或用来满足凶狠的廷臣；却只用很少的钱于外省的管理。这样，专制政府既需要更多，同时却更趋衰落，不得不向人民索取得更多而又无力保护他们所存留的仅有的一点东西。这双重的灾害到第四世纪末就充分爆发了。在这时期，不仅一切社会进步都停顿，而且倒退的运动也很明显；领土从各方面被侵犯，内部被蛮族部队所蹂躏；人口减少了，在外省减少得更多；在城市里，公共工程停顿了；装饰工作都搁浅了；自由人又开始成群地去寻求一些强有力者的保护。这是第四和第五世纪高卢的作家们不断地发出的怨言，例如萨尔维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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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著作 De gubernatione D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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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所述恐怕要算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况的最生动和最奇特的画面了。总之到处出现政治衰败和土地荒芜的明确征兆。

灾祸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罗马帝国感到自己已无法生存下去：它开始召回自己的部队；它对外省、对大布列塔尼、对高卢说：“我不再能保卫你们，你们自己保卫自己吧。”罗马帝国从各方面撤退，把它从前费了那么大的劲征服的各省或者抛弃给蛮族，或者扔给各省自己。

先生们，特别在高卢，这个被留给各省自己并不得不自给自足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它是怎样构成的？它有哪些方法、哪些力量来维持？

这个时期在高卢存在着四类人、四种不同的社会等级： 1）元老院议员；2）胞族；3）名为庶民的真正的人民；4）奴隶。

元老院议员的家族的明确存在是由那时的一切历史文献所证实了的。我们或者在立法的文献中或者在历史学家那里到处遇到这个名称。它是否指其成员属于或曾经属于罗马的元老院，或者单纯指高卢各个自治市的元老院的家族呢？这是个正统问题。因为每个城市的元老院（sénat），名称为 curia 的罗马市市长评议会也常常称自己为senatus（元老院）。

我认为人们不必怀疑它指曾属于罗马元老院的家庭，并从而取得他们的元老院的名字；可以随意组织元老院的皇帝常从帝国的一些行省里，把各主要城市的一些重要的家庭成员招募进去。担任过重要任务的人们，例如各省的省长，都有希望进入元老院。只要从皇帝那里得到这类任务的荣誉称号的任何人，很快就被赐给了同样的照顾。最后，只要得到一个简单的称号，如clarissime（贵族）的，就像人们今天给予一个什么男爵或伯爵一样，都可以被列入元老院的议员之列。

这种资格予人以真正的特权，它使元老院议员处于其他市民之上： 1）称号本身；2）由特殊的法庭审判之权；当一件死罪的案件涉及一个元老院议员时，法官必须联合五位由抽签决定的陪审官陪审；3）豁免刑讯；4）最后，豁免担任自治市的职务，这在那时已成为十分沉重的负担。

这便是元老院议员家庭的情况。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余市民的市民阶级也许是过甚其词；元老院议员是从一切阶级里产生的，甚至获得解放的奴隶也在内；皇帝随时可以收回他给予的特权。然而因为这些特权是实在的，而且还是世袭的，至少对于那些在其父亲升为元老院议员后诞生的孩子们的社会地位就有了实质性的差别，有了一种原则或至少有了政治贵族这一非常明显的外表。

市民的第二个阶级是胞族（curiale）或缙绅（décurion），即富裕业主，这不是罗马元老院的成员，而是市议会或是他们城邦的议员。我在我的《法国历史初论》一书里试图概括有关胞族的法规和事实，并从而得出一张他们状况的确切的图表来。让我在这里引述这一概括：

胞族阶级包括城市的居民，他们或者是出生在那里（自由市公民municipes），或者是到那里来定居的外地住户（incolœ），他们具有25个jug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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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地产，而且不以任何名义被列入豁免胞族义务的特权者之中。

属于这阶级的人或者是由于出身，或者是由于指定。

胞族的子女都是胞族，并须承担这种身份所规定的一切义务。

所有得到25jugerum以上地产的居民（商人或其他人）都有义务接受市议会的要求，并不得拒绝。

任何胞族不能凭个人行为和意愿而脱离自己的身份。他被禁止到乡间居住、加入军队、接受使他得以摆脱自治市的义务的职位，只有在担任过从市议会的普通成员直到城市的初级官员的一切职务以后才能开禁。这以后他们才能成为军人、公务员和元老院议员。他们在这种提升前所生的孩子仍然是胞族。

他们只能在把他们财产传给另一个愿意继承他们当胞族的人或把财产转给胞族组织以后才能当神职人员。

由于胞族不断地力图摆脱他们的地位，就有许许多多的法律规定追索逃脱了的或已经悄悄地进入军队、教士、公共职务、元老院的人，一旦发现，就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退还给胞族组织。

胞族无论是自愿或被迫，就这样被固定在胞族组织中，他们的任务和负担如下：

1. 管理自治市（municipe）的事务、它的支出和收入，或者在胞族组织中加以审议，或者交给市议会行政官员处理。在这双重的情况下，胞族不仅负责个人的经营，而且也负责城市的需要；当收入不足时，这些需要由他们自己负责供给。

2. 征收公共的捐税，在征收不足时，也要由他们以自己的财产来承担。应征土地税而被所有者放弃的土地应重归负责纳税的胞族组织所有，直到有人愿意接受土地并承担纳税义务为止。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出现，被弃土地的捐税应由其他所有者分担。

3. 没有省长的准许，任何胞族成员不得出售使之成为胞族成员的财产。

4. 如胞族成员的继承者是胞族以外的人，以及胞族的寡妇或女儿出嫁给非胞族成员的，必须放弃其财产的四分之一给胞族组织。

5. 没有孩子的胞族成员只能按遗嘱拥有他们四分之一的财产。其余四分之三根据规定归胞族组织。

6. 他们没有获得省长的准许，不得离开自治市，即使有限期的离开也不行。

7. 当他们未经许可而脱离了胞族，而且在一段时间后不能把他们弄回来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以充胞族之用。

8. 被称为 aurum coronarium（金花冠）的在某些庄严节日捐献给亲王的税款应完全由胞族成员负担。

接受这类负担的胞族成员能有如下的补偿：

1. 豁免受拷问，除非情况特别严重。

2. 豁免某些施诸贱民的肉体刑和耻辱刑。

3. 在经历了一系列自治市的职务后，那些能设法应付和避免随时能出现的毁灭性风险的人今后可免任自治市的任何职务，也可以享受某些荣誉并常常可以接受“伯爵”的头衔。

4. 担任什长的人陷于穷困境遇的，自治市应负担其生活费。

我不需要强调：这种境况看来是多么艰苦和沉重，以及各城市富裕阶级即自由民（bourgeoisie） 又必然会沦于怎样的一种状况。因此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阶级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当人家想知道胞族成员的数量时却找不到资料。实际上每年都建立胞族的表册（album curiœ）；但这些表册都丢失了。根据法勃莱蒂的铭文，德·萨维尼先生曾举出过一种，那是加诺萨表册（Canusium），加诺萨是意大利的小城；这是223年的，记载这城的胞族数字有148人。根据它的幅员和比较的重要性来判断，高卢的一些大城市如阿尔、纳尔榜、图卢兹、里昂、尼姆，人数就应该多得多。毫无疑问，实际上早期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胞族的人数在日益减少，到了我们对之进行研究的时期，在一些最大的城市里一般只有上百人而已。

高卢社会的第三个阶级是本义的人民，或平民（plebs）。它一方面包括依其财产不够资格称为胞族的小业主；另一方面包括自由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关于小业主，我没有什么要说明的，他们人数大概十分少；但对于自由手工业者，我需要作一些解说。

先生们，你们都知道，在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初期，工业是奴隶们为其主人获利的家庭职业。一切拥有奴隶的业主都在自己家里叫奴隶制造为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他们有奴隶铁匠、锁匠、细木匠、鞋匠等。他们不仅使奴隶为他们工作，而且还把产品出售给自由人、他们的主顾或没有奴隶的其他人。

由于这样一种我们没有探索过其过程、也没有追溯过其根源、而在某一个时代完成而表现出来以前进展得很缓慢而隐蔽的革命，工业走出了家庭的范围，同时形成了一批自由的手工业者，他们代替手工业者奴隶，他们不是为主人而是为了公众和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劳动。这是社会状况中的一种巨大的、孕育着不可估量的后果的巨大变化。它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在罗马世界内部发生的，我不知道，我相信也没有人研究过；但在我们这个时期即第五世纪开始时，这一步已经达到了：在高卢所有的大城市里，一个人数相当多的自由手工业者阶级已经存在；他们甚至已经组织成行会，由几个成员代表的各行业的行会。大多数的行会的起源大家习惯于认为是在中世纪成立的，但在高卢的南方和尤其在意大利则可以上溯到罗马世界。第五世纪以来，人们在各历史时期都能看到直接或间接的痕迹；在这时期，他们在许多城市里已成为人民中主要的和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最后，第四个阶级是奴隶阶级；奴隶有两种。我们太习惯于把slave（奴隶）这词看做一个简单的意思，把这个词和一种独特的状况联系起来；这完全是误解。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这个时期，应该细心地区分家庭的奴隶和农村的奴隶。就第一类说，他们的情况的确到处几乎都一样；至于耕种土地的那一类，他们却有许多不同的名称：coloni（农夫），inquilini（租户），rustici（乡人），agricolœ（庄稼人），aratores（佃户），tributarii（完粮者），originarii（土著），adscriptitii（附属者）；这些词几乎都表示各不相同的状况。有些家庭奴隶被派到农村庄园去干农活而不在城市的家中劳动。另一些则是土地上的真正的农奴。他们只能连同地产一同出卖；另一些是佃农，他们为取得半数产品而耕田；另一些是高级的佃农，他们用金钱交纳地租；还有一些是一种比较自由的劳工，领工资的农场雇工。这些十分复杂的情况在同一个笼统的“农夫”（coloni）的名称下有时好像都混合在一起了，有时却又由不同的名词表示。

先生们，如此看来，根据名词和外表来判断，一个政治贵族，一个高级的有产阶级或自治市的贵族，本义上的人民，家庭或农村的奴隶以他们种种不同的地位，构成高卢社会，构成罗马帝国撤退后在高卢存在的力量。

然而这些现象真正的价值是什么？这种力量真正有什么能力？我们方才介绍的由于这些不同的阶级的协力，能形成什么生动而强大的社会？

人们习惯于给一切特权阶级以贵族的名字。这个名词我认为不适合于我方才对你们讲的那些元老院的家族。这是一群分等级的职员，决不是一种贵族。特权、财富、甚至掌握权力，都不足以形成一种贵族。让我稍微提醒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用语的真正意思；我并不想扯得太远，我从这个词所借用来的那种语言中查考它的历史。

在更古的希腊作家那里，ἀρειωυ ἄριστος，一词一般是指在个人的、身体的、物质的力量方面拥有优势的最强有力的人。这个词在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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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西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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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品里，同样也在索福克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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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些幕间抒情插曲里都是这样使用的；它大概来自称呼大力之神阿瑞斯Ἄρης这个词。

当人们跟着希腊文明的潮流前进，当人们接近于社会的发展使其他优势的因素压倒自然力量那一时期，ἄριστος 一词是指最有能力的、最重大的、最富有的人；它是指派给主要公民的称号，不管他们的力量和声望的来源是什么。

让我们再稍进一步，我们拿哲学家、拿习惯于提高和净化思想的人来看。ἄριστος 一词常常被他们用来表达一种更具道德性的意义上；它表示最优美的、最有道德的、最能干的、智力上最为优越的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贵族政府便是最优美的政府，就是说是政府的完美的典型。

这样，自然的力量、社会的优势、精神道德的优越，作为词的转折变化看，这些可以说乃是贵族阶级的变化层次，也是它应当经过的一些不同情况。

先生们，为了真实，为了名实相符，贵族必须具有、也是他本身具有这些品质的这一种或那一种；他必须或者具备自有的、不从任何人借来、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的力量，或者具有被他施行的人们所承认、接受、宣布的那种力量。他必须能独立或能孚众望。他必须用个人的权利来取得权力，像封建贵族那样，或者通过国家的和自由的选举来获得权力，像代议制政府里发生的那样。在高卢的元老院贵族阶级里完全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既不具有独立性，也没有声望。权力、财富、特权，它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和不可靠的。元老院的家族在社会上和人民的心目中无疑具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他们富有而且占据着公共职务；可是他们对于大事业却毫无力量，他们没有能力率领人民或者进行防卫，或者治理国家。

让我们看看第二个阶级，即胞族阶级，并探究它实际上有多大的力量。从外表来判断，这里多了些东西：其中自由原则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已在我的 Essai sur le régime Municipal Romain（《罗马自治市制度概论》）里试图阐明下列几点，在第五世纪：

1. 所有拥有保障自己独立和智能的发展的财富的城市居民是胞族；作为胞族，必须参加城市事务的管理。

胞族的权利是同设想的能力相联系的，而与任何出身的特权无关，也没有任何数目的限制；这权利并不仅仅是选举权，而是充分审议和直接参与城市事务管理的权利，是一种讨论问题和有利害关系的事情的权利，而讨论这些事的能力是一切超过最低生活水准的人都具有的。胞族大会并不是有限制的和可选择的市议会；这是具有胞族成员资格的居民的集会。

2. 集会不能起管理作用；需要有行政官员。他们都是由胞族选出来，任期很短，他们有责任用自己的财产保证自己的管理的无纰。

3. 最后，遇有重大情况，当涉及城市命运的改变，或选择一个要授予广泛和更专断权力的行政官员时，胞族代表大会本身不够条件；就要召集全体居民来共同解决这类严重的事务。

看到这样的权力，谁不以为认识了一个小共和国，那儿的自治市的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混合在一起，那儿盛行着最民主的制度？谁想得到一个如此安排的自治市一下子会成为大帝国的一部分，并且被一些严密而必需的纽带同一个遥远的至高无上的中央权力连在一起？反之，谁又料想得到会在这儿看到被封闭在自己城墙里实行自治的小社会的永恒的特征的这一切自由的冲动表现、一切动荡不安、一切派系阴谋斗争、一切暴力、一切纷扰呢？

没有那样的事。所有这些原则都是没有生命的。有另一些原则能致它们的死命：

1. 中央专制政府的作用和要求是使胞族的资格不再是所有能运用它的人所承认的一种权利，而是强加给所有能负担它的人的一种沉重负担。一方面，政府卸脱了供应对它本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公共事业的责任，把它推给了这个市民阶级；另一方面，它利用他们来征收规定给它的捐税，并使他们负责收回全部捐税。它使胞族破产以豢养它的官员和军队；它给予它的官员和军队以一切特权的利益，使他们为它服务阻止胞族自救。胞族作为城市居民完全无能为力，他们生活着只有被剥夺掉他们作为辛勤劳动的人所挣得的一切。

2. 由胞族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事实上只不过是专制政治不用花钱的代理人，他们为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剥削他们的同胞，直到他们能够有机会摆脱这沉重的义务为止。

3. 他们的选举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皇家在行省的代表可以把它取消掉；这倒是一种照顾，从皇家代表那里得到这种照顾，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另一种情况使他们更牢地掌握在皇家代表手里。

4. 最后，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能实施它。他们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效的裁判权；要不被取消，他们对此则完全无能为力。更有甚者：专制政府由于日益更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工作不怀好意或他们的无能，便由它自己或由它的直接代表，侵占到他们的职责范围里去。胞族的事业渐渐随着它的权力而消失，总有一天自治市的制度会在帝国还存在时一下子被废除，如立法者将说的那样：“因为所有这些法律可以说徒然地和无目的地在合法的土地上到处游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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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到，胞族和元老院家族一样缺乏力量和真实生活；他们同元老院家族一样不再能保卫和管理社会了。

至于人民，我不需要对它的景况多作说明；它不能拯救和使罗马世界再生是很明显的。然而也不应认为它真像人们普遍设想的那样衰弱和无用。它的人数相当多，尤其在高卢的南方，或者由于在最初三个世纪中工业活动的发展的结果，或者由于乡村的部分人民逃避蛮族蹂躏而退到城市所致。随着显贵们纷扰的增长，民众势力也趋于增长。在正常时期，当政府、它的官员和部队有应付能力时，当胞族还没有破产和无力量时，平民便处在它平时无所作为和从属的状态。可是当社会的所有主子失势时，当崩溃成为普遍现象时，人民便变成了某种力量；它至少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动能力和重要性了。

关于奴隶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完全看不起自己；那么他们对社会又能做什么事呢？而且入侵的灾难几乎完全落在隶农头上；蛮族掠夺、驱赶并连同他们的牲畜一起作为俘获物运走的就是那些隶农。然而我应该向你们指出，在帝国制度下，奴隶的景况有了缓和。立法可以为此作证。

先生们，让我们把第五世纪高卢世俗社会所有这些分散的特色凑集起来，使它们形成一个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总的概念。

它的政府是君主的，甚至专制的；一切制度、一切君主权力都在垮台、自己放弃自己的职位。它的内部组织似乎是贵族式的，但那是种没有力量、没有凝聚力、在国家事务中不起作用的贵族组织。一种民主成分、自治市政府、一种自由的城市市民阶级还在那里出现；但那里的民主制度也跟君主制的贵族制度一样软弱、一样无力，整个社会在解体、在死亡。

先生们，这里就暴露出了罗马社会、一切大规模存在奴隶制度、少数主子统治大群民众的社会的根本毛病。在一切国家，在一切时代，不论盛行什么政治制度，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只凭权力、财富、智力发展和他们所享有的各种社会有利条件来进行享受的结果，上层阶级便会变软弱和衰退；除非它们不断地受到处在它们下面的移民阶级的竞争和更新来刺激。请看现代欧洲发生过的事。那儿曾有过无数种的社会状况，无穷级别的财富、自由、知识、影响、文明。在所有这长长的阶梯的等级上，一种上升的运动不断地推动每个阶级，所有的阶级彼此互相推动，有利于更大的发展；没有一个阶级可以在那里待在局外。从此，现代文明之繁殖力和永生性就不断地得到充实和更新。

罗马社会并不存在类似情况；那里的人划分为两大阶级，中间隔着一条无边的间隔；毫无变化，毫无上升的运动，毫无真正的民主；这可以说是一个军官的社会，它不知道到哪里招募，事实上也不去招募。从一世纪到三世纪，像我方才说的，在贱民中确有过一种进步的运动；它在自由、在人数、在活动方面曾有所增加。然而这种运动显得十分缓慢，范围十分狭窄，以致不能使人民及时重新结合上层阶级并拯救自己免于没落。

除这些之外，另一个更年轻、更有精力、更富有成果的社会，即教会社会形成了。民众集合在这个社会周围了。没有任何有力的纽带把人民跟元老院议员连结起来，大概也没有这种纽带把他们跟胞族连结起来；因此民众集合在教士和主教的周围。与异教不相容的世俗社会的领袖们不给他们以位置，他们热情地进入基督教的社会，那里的首领们伸开了双臂来欢迎他们。元老院和胞族的贵族只是一个幽灵，教士成了真正的贵族；没有罗马的人民，有的是基督教的人民，我们将在下一讲里讲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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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的目的——欧洲宗教社会的种种原理和礼仪——各种制度的分类，1. 按照教会在国家里的种种关系——2. 按照教会的内部组织——所有这些制度的根源都归因于原始教会——对这些主张的批判的考察——它们都有某种程度的根据——从一世纪到五世纪基督教社会外部处境和内部地位的波动和复杂——主要倾向——五世纪时的主要事实——这个时期教会中自由的目标——主教的选举——宗教会议——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对比——这两个社会的领袖的对比——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乌斯的信


先生们，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五世纪时宗教社会的状况。我无需提醒你们它在近代文明史中所起的伟大作用；这是一个完全了解了的事实。这个事实也不是在近代史中第一次表现出来。关于宗教社会的权力、关于它的理想、它的制度设施和管理的惊人事例，世人已看到不止一个。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需要注意。在亚洲，在非洲，在古代，在欧洲组织起来之前的任何地方，宗教社会都是以普通的简单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一种制度的明显的优势，一种原理处于支配地位：有时候这个社会处于从属地位；发挥精神作用、指导敬神甚至信仰的是世俗势力：有时候它居于领袖地位；统治世俗阶层的是宗教势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宗教社会的地位和组织都是明白的、单纯的、稳定的。与此相反，在近代欧洲，它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制度；我们看到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理；它似乎是由其他地方出现过的一切形式的样品组成的。

为了表达得更加明白起见，让我们把欧洲宗教社会已或多或少采纳过的各种不同的原理、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组织体制加以清理、加以分类。

这里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方面，宗教社会的外部处境，它与世俗社会相比之下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的内部组织，它的内部管理。

我们必须把宗教社会在某一方面发生的种种改革与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相联系起来。

我首先要考虑它的外部处境，即它与国家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基本上互相不同的制度被人们支持过：

1. 国家从属于教会；按道德的观点，按年代顺序本身，教会先于国家；教会是最早的社会，是更高的社会、永恒的社会；世俗社会只是其原则应用的自然结果；主权按照绝对权利应属于宗教势力；世俗势力只应作为其工具而行事。

2. 并不是国家在教会之内，而是教会在国家之内；管辖土地、作战、征税、支配公民外界命运的是国家。这是为了国家，才使宗教社会有了最符合于一般社会的利益的形式和组织体制。一旦宗教信条不再是个人的信条，一旦它们产生了团体，这些信条就落入世俗势力即国内唯一确实存在的势力的管辖范围之内。

3. 教会应该是独立的，应该是在国内不被注意的；国家与它毫无关系；世俗势力不应管辖各种宗教信条；它应该让它们成为互相近似的，或互相独立的，让它们继续按照它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来管理自己；它无权也没有必要来干预它们的事务。

4. 诚然，教会和国家是截然不同的社团；但它们同时是近邻，而且是互相有密切关系的；让它们各自独立生活，但不要互相疏远；让它们根据某些条件保持某种联盟，而各自独立生活，但需要时都能为别人作出牺牲，都能给别人以支援。

在宗教社会的内部组织方面，原理和礼仪的差异甚至更大。

首先，我们看到有两种主要的制度，在一种制度里，权力是集中在牧师的手里的，牧师单独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教士社会支配着宗教社会：在另一种制度里，宗教社会支配着自己，或者至少参与自己事务的管理；社会组织内既包括全体信徒，也包括牧师们。

完全掌握在教士社会手中的政府，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形式组成。1. 按照纯粹君主制的形式；在世界史上，这有几种范例。2. 按照贵族政治的形式；在那里，例如，主教们，或者各自在自己所辖的教区内，或者集体地只凭他们自己的资格无需下级教士的相助而统治教会。3. 按照民主的形式，在那里，例如，教会的管理权属于全体教士，属于全都处于平等地位的牧师们的各种议会。

如果社会是由自己管理的，形式的差异同样是很大的。1） 全体信徒，俗人，在议会里和牧师们坐在一起，共同负责教会的一般管理工作。2） 没有一个总的管理教堂的机构；每一地区的全体教徒组成一个独立的自治的教会，它的成员根据各自的观点和目的选举它们自己的精神领袖。3） 根本没有明显的、常设的宗教管理机构；没有教士，没有牧师；教学，布道，一切宗教职务都由全体信徒按照环境、按照圣灵的启示自己履行；经常有变化，经常有波动。

我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形式按照千百种方法组合起来，按照不同的比例把它们的各种成分混合起来，创造出另一批五花八门的形式，但我用尽我的创造能力也设想不出一种迄未展示于世人之前的组合方法来。

先生们，不但所有这些原理已被公开表示出来，不但所有这些制度已被说成是唯一真实而合法的制度，而且它们已全都被付诸实施，全都已经实际存在。

谁都知道，在十二、十三世纪时，宗教势力有时自称它有权直接行使世俗权力，有时自称它有权间接任命世俗势力。谁都知道，在英国，议会已像解决王权问题那样解决了信仰问题，教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什么是罗马天主教，埃拉斯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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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教制、长老制、独立派、贵格会派，它们无非都是我所指出的那些教义的应用而已。一切教义实际上都已有所改变：有一切制度的例子，也有一切制度的各种不同的组合的例子。不仅一切制度都已实现，而且它们个个都自称自己在历史上和理性上都是合法的、正统的；它们个个都把自己的起源归溯到最早时期的基督教教会；它们个个都自称这些古老的事实是属于它们自己的，并把它们作为它们自己特有的根据和理由。

先生们，也不是它们整个儿委屈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在教会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看到有些事实，是它们全都有资格自称是与之有联系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在理性上全都是同样真实的，在历史上全都是同样可信的，也不是说，它们全都代表教会必然已经经过的一系列不同的事实。我的意思只是说，在这些制度的每一个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道德上的真实性和历史上的真实性。它们全都在近代宗教史上起了作用，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全都或多或少对近代宗教史的形成工作作出了贡献。

我将在教会的最初五个时期里逐一观察它们；我们在那里将毫无困难地探索它们。

让我们首先考虑教会的外界处境及其与世俗社会的关系。

至于一个教会的这样一种制度，即在国家之内，它不为人所注意地独立地存在着，不受世俗势力的干涉而管理着自己，这显然是基督教教会的原始情况。只要它局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或仅仅在少数孤立的教徒中传道，罗马政府就不会注意它，并允许它存在，让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

这样的事态已经结束：罗马帝国注视着基督教社会，我指的并不是它在迫害方面注意它的那个时期，而是指罗马世界变成基督教世界的那个时期，指基督教随着君士坦丁而一起登上权力宝座的那个时期。这个时期教会的地位与国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国家在这个时期已沦于教会的统治之下，或者说，使它屈从于世俗权力的这一制度那时已开始施行，那是不正确的。一般而论，皇帝们并不妄图来管理信仰的问题；他们接受了教会的教义。后来引起两大势力敌对状态的大部分问题那时还没有发生。那时，我们甚至还遇到许多事实，在这些事实中，国家君权超越于教会之上的这种制度可能已找到而且实际上已经找到其根源。例如，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主教们总是以非常谦卑而恭敬的语调对皇帝们说话，他们不断地吹捧皇帝陛下。毫无疑义，如果皇帝想打击他们信仰方面的独立地位，他们是会保护自己的，事实上，他们也常常是拼着命来保护自己的。但他们非常需要皇帝新近给予他们的保护。但世俗势力刚刚承认并实行这种保护，所以他们急于以最恭敬和郑重的态度来对待它。此外，他们自己又什么事都做不了；宗教社会，或毋宁说它的管理机构，在这个时期没有办法执行自己的意志；它既没有各种设施，也没有各种典章制度；它不得不经常乞援于世俗政府即古老的唯一有组织的当局的干预。由于经常需要得到外界势力的裁可，这就使宗教社会，在外表上更甚于实际上，具有一种屈从和依附者的气氛；实质上，它的独立，甚至它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但几乎在它的一切事务方面，在影响教会利益的一切问题方面，皇帝仍然在干预；他的同意和批准永远是人们所乞求的。宗教会议一般是奉他的命令召集的；他不仅召集会议，而且还或者亲自或者派代表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应讨论什么问题。君士坦丁就这样亲自出席了314年的阿尔勒宗教会议和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而且至少在表面上监督主持了会议的审议。我说表面上，因为仅仅皇帝出席宗教会议这件事，对教会来说就是一个胜利，一个远不是屈从的而是胜利的证据；但不管怎样，这些礼仪无论如何总是恭敬的服从的礼仪；教会利用皇帝的权力，把皇帝的威仪覆盖在自己的身上；而埃拉斯都教义便在它所根据的民族的理由之外，又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些可以作为它的理由的事实。

至于相反的制度，即教会的普遍而绝对的统治权，在宗教社会的初期，显然是无法遇到的，它必然是属于宗教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期。但人们也许早已在五世纪时就看出了它的一缕微光，一缕非常清楚的微光。宗教势力优于世俗势力，信徒的命运优于单纯公民的命运，宗教社会所宣布的原理，都早已被世俗社会所承认。

因此我们觉得不久前十分文雅、十分含蓄、十分温和的宗教社会领袖们、教士们、主教们的语言，现在已变得很自信、粗鲁甚至往往很傲慢了；而在另一方面，世俗社会领袖们、皇帝们自己的语言，虽然还带有一些浮夸之辞，但实际上却是温和而谦恭的。诚然，这个时期世俗势力的整个体制已处于急剧衰亡的状态；帝国正在断气；帝国的力量正日益逼近一种完全可笑的无足轻重的状态。与此相反，宗教势力正日益强大、日益更深更广泛地渗入世俗社会；教会日益富裕，它的管辖范围日益扩大，它显然正在向主宰地位进展。帝国在西方的完全的没落和诸蛮族君主国的兴起，大大促进了它的抱负和势力的提高。教会长期处于那些莫名其妙而软弱的、可以说纯粹是孩子气的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因此，它已学会了与他们交往时采取一种含蓄的态度，已养成了一种尊重他们昔日的权势和虚名的习惯。所以十分可能，如果皇帝继续存在，教会将永远不能彻底摆脱它青年时代的这个习惯。这个假设的确证是，东罗马帝国一直就是这种情况，它在十二个世纪中就一直处于逐渐衰微的状态中；帝国的权力已渐渐成为仅仅是名义上的东西。然而那边的教会从未取得，甚至从未想取得统治权。希腊教会与东罗马帝国皇帝们之间的关系，几乎跟罗马教会与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在西方，帝国是倒下来了；穿着毛皮袍子的国王们取代了穿紫袍的君王们；教会却没有向这些新来者表示它曾向他们的前任表示过的这种敬意。而且，为了向他们的野蛮状态斗争，它觉得自己必须竭力卷紧宗教势力的发条：使群众在这方面的感情昂扬起来是它的安全和行动的手段。因此，现在它对统治权的觊觎之心进展得十分迅速，而这在五世纪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

至于这两个截然不同而独立的社会之间的联合制度，在这个时期是不难看出的；在联合的条件方面，毫无明确的或固定的东西；这两个势力从未长期平等相处；它们总是各自呆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只有偶然相逢时才在一起商议。

因此，我们看到，从一世纪到五世纪，教会和国家据以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切制度都处在萌芽时期和发展阶段；它们都来源于宗教社会婴儿时期开始的种种事实。让我们接着讲这个社会的内部组织，教会的内部管理；我们将达到这个同样的结果。

你们当能记得，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可以支配这个组织：不是宗教社会自己进行管理，便是教会社会单独组织成并单独掌握权力。

十分明显，这个最后的形式决不是一个幼年教会的形式：任何道义上的联合都不是从那些已联合的群众的无所作为开始的，也不是从人民与政府之分离开始的。因此，这是肯定的，基督教开始时，全体信徒是全部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的。长老制，即在一些主要教友的辅助下由教会的精神领袖们管理教会的制度，是原始的制度。可能有许多问题会产生，例如称号的问题，职务的问题，这个日益增长的群体中的那些俗人和教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关于他们合力管理他们共同的事务这一事实，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

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在这个时期里，各个独立的社团相互之间，这个城市的全体基督教徒与另一个城市的全体基督教徒相互之间，远比以后任何一个时期更为独立。毫无疑问，它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也许并不完全如此，但差不多如此，它们各自为自己而不管其他社团，因此而产生了独立派教徒的制度，这派教徒坚决认为，宗教社会不应该有总的管理机构，但每一个地方的全体教徒应成为一个完整的主权社会。

再者，没有疑问，在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徒小社团里，它们相互之间是没有联系的，而且往往都没有传道和教学的资财的；没有疑问，在没有一个由这种信仰的创立者设置的精神领袖的情况下，它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即在一种内心的冲动的影响下，这团体中某一个头脑坚强、具有能影响其周围群众的天赋的成员起来向他所属团体的全体成员传道。由此而产生了贵格会（公谊会）派教徒的制度，即自发的个人的传教制度，这种制度既没有任何教士的授职仪式，也没有正规的常设的传教士。

这些就是基督教会初期的宗教社会里的某些原则、某些礼仪。它还包括许多其他原则和礼仪；实际上，也许我提到的那些，就其影响而论并不是最强大的。

第一，无可争辩的是，基督教最早的创始人，或更确切地说，奠定基督教基础的最初的工具即使徒们，把自己看作是负有来自天上的特殊使命的人，而且还须通过手把手的传授或其他方式负责把这教诲和传道之权传递给他们的门徒。圣职的授任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件原始的事实，此后就有教士的授职仪式，教士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常设的传教士，赋有特殊的职能、职责和权利。

让我们转过话题来讲另一件原始的事实。诚然，每一个个别的教徒集体都是孤立的，但就它们整个趋势而言是趋向于联合、趋向于要像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那样生活于一个共同的教规之下的。这是每一个处在自我形成的进程中的社会的自然趋势和天然的目的；这是它的发展和确立的必要条件。

各个不同成分的近似和同化，向统一移动，这就是正常的创造过程。况且，基督教的初期传播者、使徒或其门徒们对大多数远处的教徒集体有相当的威信，能进行远距离的有效的监督和指挥。他们不仅注意形成和维持各个教会之间的道义上的兄弟之谊，而且还注意形成和维持它们之间的组织关系。因此，有一种趋向于由各地教会组成一个总的管理机构、一个完全一致的常设组织的不变的趋势。

我觉得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在初期基督教徒的头脑里，在他们共同而单纯的感觉中，使徒们被视为比他们的门徒高明，而使徒们的中层门徒又比他们的后辈高明；这样一种纯粹道义上的优越性，虽未被规定为一种制度，但是真实而被公认的。在其中我们就有了最初的萌芽，即主教制度的宗教上的萌芽。这个制度也来自另一个来源。成为基督教发祥地的各个城市在人口、富庶程度和重要性上都是非常不平衡的，而在才智的发展和精神力量方面的不平衡也像物质方面的不平衡一样的大。因此，在各教徒集体的精神领袖之间的势力分配方面也同样有一种不平衡。比较重要比较文明的城市的领袖们当然率先对周围比较小的教徒集体行使权力，起初在道义上，然后在制度设施上行使权力。这就是主教制度的政治上的萌芽。

先生们，因此，我们在宗教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同时辨认出了一般信徒和管理机构中的教士的联合，即长老会制度；各个教徒集体的孤立，即独立派制度；自由的、自发的、偶然的说教，即贵格派制度：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为了反对贵格派制度兴起了一个教士阶层，即一批常设的传教士；为了反对独立派制度兴起了一个教会的总管理机构；为了反对长老会制度兴起了教士之间的不平等的原则，即圣公会制度。

这些如此各不相同、有时又如此互相反对的原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一个原则之贬低和另一个原则之被抬高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而且第一，从一个由全体信徒分享的管理机构转变到一个完全归属于教士的管理机构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呢？宗教社会又通过怎样一个发展过程而落入教士社会的控制之下的呢？

先生们，在造成这种变化的这场革命中，教士的野心、个人利益和人类的情欲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不想低估它们所占的比例。无可否认，所有这些原因都有助于促成我们现在关注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原因，即不合理的原因，在那里起作用，则决不会出现这种结果。我早已说过，而且这是我在一切可能的场合重复说的一句话，任何重大的事件都不是由完全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在这些底下，或是在它们的旁边，总有一些合理的原因，总有可以说明一个重要事实为何能实现的一些正确而可靠的理由在起作用。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关于这点的新鲜事例。

我相信，这是一条明白的原则——一条普遍成立的原则，分享权力就应以有行使这种权力的道义上的能力为其先决条件；缺乏这种能力的地方，分享权力之事就完了。实质上，行使权力的权利仍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但它处于睡眠状态，或是仅仅存在于胚芽中，存在于展望中，直到所需的能力自行发展，于是它苏醒了，随着能力的发展而自行发展壮大。

先生们，你们大概还记得我在上一讲中说的关于五世纪时罗马世俗社会的状况的话。我竭力描述了它的极度的衰败。你们看到了贵族阶级正在消亡，他们的人数已大大减少，他们的势力已经消逝——他们的优点都已消失。

他们中间凡是具有一些能力、一些精神活力的都进入了基督教教士的团体。实际上那里只留下了纯粹的平民，plebs romana（罗马平民），他们团结在牧师和主教的周围，形成基督教的人民。

在这种人民与其新领袖之间，在宗教社会与教士社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财富上、势力上、社会地位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上、才智和精神的开展上。基督教仅仅由于其不断的持续而愈益发展自己、扩大自己、提高自己，这种不平等就愈益增长、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信仰和教义的问题就变得一年比一年复杂而难以解决。教会教规戒律的条文，它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广泛而复杂；因此，为了参加教会事务的管理，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有越来越高的知识和资格，一句话，需要有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满足的精神方面的条件。然而由于整个社会的秩序如此的混乱、这个时期的灾难又是如此的普遍，人民的精神状况不是越来越好，其品质不是越来越高，而是一天比一天低落。

先生们，考虑了人类情欲和个人利益在这变化中所起的一切作用之后，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使宗教社会转变为有绝对权力的教士社会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从全体信徒那里取得了一切权力之后就把它全部交给了传教士。

这场第二次革命的起因我们已经了解，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它是怎样完成的。在教士社会内部，权力是怎样从牧师们的手里转移到主教们的手里的？

先生们，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差别。五世纪时，主教们在其所辖教区内所处的地位和他在教会的总的管理中所处的地位都已不同于过去。过去，主教们在其所辖教区内并不是独权行事的，他需要取得他的教士们的协助和同意。诚然，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制度：这事并不是按照任何固定的习俗，也不是按照某些常规办理的；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已为一切与城市或主教辖区的管理有关的文献所表明。cum assensu clericorum 
 

注



 这几个字常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出现。可是在涉及一般管理的问题中，不论是教士活动领域内的一般管理问题还是一般教会的管理问题中，情况就不同了；主教们总是作为这个管理机构的代表单独出席历次宗教会议；而牧师们都是作为他们的主教的代表而在那里出现的。这个时期教会的总的管理权已完全握在主教手里。

但你们切不可认为刚才出现的那几字还带有它们在后一时期取得的那种含义：你们切不可认为，每个主教都是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凭着他自己的权利出席宗教会议的。他是作为他的教士们的代表到那边去的。认为主教在任何地方都应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说话和行事的这种思想在那个时期流行于所有人的头脑里，流行于主教们自己的头脑里，并限制了他们的权力，虽然实际上它已成为主教们爬得越来越高和逐渐摆脱控制的阶梯。

另一个原因，也许是更有决定性的一个原因，使出席宗教会议的人仅限于主教：这个原因就是教士的人数很少，同时还有由于教士们常常不在自己的岗位上而造成的种种不便。仅仅从他们所起的重要作用来判断，仅仅从（请容许我这样说）他们在五世纪时发出的吵吵嚷嚷的声音来判断，人们往往会认为传教士是一个人数很多的群体。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们有一些能说明相反情况的确实的迹象、一些历史上的证据。例如，在五世纪初，我们遇到一个关于罗马有多少个教士的问题；我们发现有人把它作为说明罗马特别富庶而重要的一个例子提出来说，罗马共有二十四个教堂和七十六个教士。

我们拥有的这些间接的证据提供了这种同样的结论；四五世纪历次宗教会议的法令中充满着禁止普通教会执事到自己教区之外的其他教区去担任教士职务以及禁止教士离开自己的教区到其他教区供职或者不经主教同意甚至根本不许到其他地方旅行的宗教法规。 
 

注



 为了使教士们留在他们自己所属地区曾采取了各种措施，人们用一种近乎压迫人的关心态度监视着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而其他主教想得到他们的心又是如此急切。诸蛮族君主国建立之后，法兰克或勃艮第诸国王，富裕而比较著名的领袖们，经常竭力从对方那里勾引那些王室的近臣和侍从以构成自己的近侍和优秀卫士：蛮族法典中充满了旨在制止这种企图的法规。我们发现国王们经常在他们相互的条约中同意不把他们对方的近臣们邀请到自己的宫廷中来，甚至不接待他们。四五世纪的教会立法中也有类似的无疑是根据同样理由制定的关于教士的规章。

因此对一个教士来说，为了到远处去完成一项使命而离开他所属的教堂，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因为他不在家时撂下的宗教工作很难代替他完成。在教会里建立代表制度也像在国家里一样，必须先有足够数量的人以便需要时可以容易地派一个人去代替另一个人的工作。五世纪时的情况并非如此；为了使教士能出席宗教会议，也许必须采取补偿和强制的措施，正像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使自由民出席国会会议而必须做的那样。因此，一切事情都倾向于把教会的管理工作转移给主教们，因此在五世纪时，几乎已全部实行主教制度。

至于纯粹君主政治制度，它是我们迄未谈到的唯一的一种制度，因为各种事实尚未向我们呈现出来，它在这个时期远未占统治地位，甚至还完全没有资格要求这种地位；当时最有经验的智者、对个人野心有最热切的期望的人也决不能预见到它的未来命运。虽然我们甚至在这样早的时候就已看到，教皇统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影响正在一天一天增长。但如果没有看到人们不断地从欧洲各地向罗马主教请示他对信仰问题、纪律问题和对主教们的考验问题，总之对与教会有关的一切重大问题的意见甚至决定，那我们就不可能公正地阅读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著作。诚然，人们要求他的仅仅是发表一个意见，而当他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后，那些不赞成他的判断的人往往不遵照他的意见办理。但另一方面，他的意见却得到一批相当有势力的人的支持，而一般的结果是，他的优势地位随着人们向他请教次数的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巩固。特别促使人们去向罗马主教请示的有两个原因：一方面，老族长原则在教会里仍处于统治地位；在主教和大主教之上（他们的各种特权虽然多半是名义上的，但在理论上仍普遍得到承认），有一个最高级主教在那里统辖一切。东方有几个最高级主教，耶路撒冷最高级主教、安提阿最高级主教、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亚历山德里亚最高级主教。西方只有一个最高级主教，即罗马主教；这种情况，在教皇的独占性的提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传统认为圣·彼得曾担任过罗马主教，同时认为教皇们都是他的继承人这一观念早已在西方基督教徒的头脑中扎下了根。

先生们，这样，我们在最初的五个时期中，清楚地追溯了在宗教社会的内部组织和外界地位方面被引证和应用过的一切制度的历史根源。这些制度决不是同样重要的，其中有些只是作为暂时的偶然的情况而附带地出现的；其余的那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萌芽状态，缓慢地、不慌不忙地发展；它们属于不同的时期，而且其重要程度也是非常不同的；但它们全都和某种事实有关，而且都能引证一些典据。

当我们对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原则中哪些原则处于主导地位，在五世纪时达到了哪些大的结果进行探索时，我们发现有下列这些事实：

1. 宗教社会和教士社会的分裂和教士社会对宗教社会的控制；这一结果多半是由于在人民和基督教教士之间存在着才智方面和社会地位方面极端的不平等。

2. 在教士社会的内部组织方面，贵族政治制度处于支配地位：普通教士参与教会管理的机会愈来愈少，而且变得越来越无权无势了；权力愈来愈集中在主教们的手中。

3. 最后，关于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则当时实施的制度是联合的制度，即虽然截然不同但相互之间不断地保持接触的各派势力之间实行交往的制度。

这些便是五世纪初教会状况的三大特征。在叙述它们时，单单在叙述它们一般的外貌方面，就不能不看到，一方面，在宗教社会内部，对全体信徒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教士社会内部，对全体教士的自由，都存在着危机的萌芽。教士对信徒和主教对教士的几乎独占的优越地位，明白地预示着权力的滥用和革命的骚乱。然而五世纪的人们虽然可能已怀有这种恐惧心，但对它们还没有作何种打算。那时的基督教社会正全神贯注于自我调整，使自己成为一个固定的明确的团体；它特别需要的是秩序、法律和治理；尽管有当时流行的某些原则的危险趋势，宗教社会中人民的和教士社会中普通牧师的自由仍不无现实性和可靠性。

首先，它存在于主教的选举上，这一事实我无需设法加以证实，因为任何人只要看一下当时的重要著作，他就会不言而自明。这种选举既不按一般规则进行，也没有永恒的形式；它完全是不规则的、多变的、常受偶然情况的影响的。374年，米兰主教奥克森提乌斯（接其主张是一个阿里乌斯教派）死了，大家就在大教堂里选举他的继位者。

民众、教士、该省的主教们都在那里，都是生气勃勃的；有两派，正统派和阿里乌斯派，每派都想指定一个主教。这场骚乱以极大的混乱告终。一个行政长官刚好以皇帝的名义到达米兰；他是一个名叫安布罗阿斯的年轻人。知道了骚乱的情况后，他就到教堂去平息骚乱；他的讲话，他的态度颇为民众喜爱。他名声很好：有一个声音在教堂中间升起——据传说，这是一个孩子的声音；这声音喊道，“让安布罗阿斯担任主教！”于是，安布罗阿斯就被指定为主教；他后来就成为圣·安布罗阿斯。

这是直到四世纪末仍在实行的选举主教的风俗的一个实例。诚然，并不是所有的选举都是如此无秩序而突然的；但这些特色并不使任何人感到吃惊；圣·安布罗阿斯在他被提升后的第二天就被大家公认是正式选举出来的。你是否希望我们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在五世纪末找一个例子？我打开了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乌斯的书信集，它是关于那时风俗尤其宗教社会风俗的最奇特同时也最可信的一部重要著作；西多尼乌斯是克莱蒙的主教，他自己收辑并修订了自己的书信；我们在书信集里看到的恰恰正是他希望留传给后代的东西。这里是一封他写给他朋友多姆努勒斯的信。

“西多尼乌斯致其亲爱的多姆努勒斯；祝您健康！ 
 

注





“因为你渴望知道我们的大祭司佩兴特 
 

注



 以其平素的虔敬和坚定性在沙隆作出的事迹，我不能再延迟让你分享我们的极大的欢乐了。他身前身后都簇拥着本省的主教们来到本市，举行集会，以便让这个自从保罗主教退休和逝世以来在纪律方面十分不安定的城市的教会有一个领导人。

“会议发现在这个城市里有各种派别，所有那些阴谋的形成只能有损于公众的福利，它们是竞争者三巨头所引起的。其中一个，一切优点都没有，仅以其出身古老的宗族自夸；另外一个，像一个新的阿匹西乌斯，让自己由一批喧嚷的寄生虫的喝彩声拥护着，通过其厨房的作用而博得名声；第三个则通过一项秘密交易，答应如果他达到自己野心的目的，就把教会的领地放弃给他的党徒供其掠夺。圣·佩兴特和圣·欧夫罗尼奥斯 
 

注



 丢开一切反感和好感，首先严格而坚定地维护最正确的观点，不久就知道了事情的实际状况。他们在公开显示任何事情之前，先和自己的同僚秘密举行会议；然后，他们不怕一群暴徒的叫嚣而突然任命其本人尚未有此愿望甚至尚未想到会当选的一个名叫约翰的虔敬的人为主教，从其为人的正直、仁慈和谦和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人。约翰起初是一个读经师并从小就服务于祭台，后来经过长期的辛劳成为一个副主教。……因此，他仅仅是一个二等教士，而在这些狂暴的宗派中，是没有一个人能通过他的吹捧来提拔一个没有任何要求的人的，但也没有一个人敢于谴责一个唯一值得颂扬的人。我们的主教们宣布他为自己的同僚，这使这些阴谋家大吃一惊，使恶人们陷于极端混乱之中，它博得了善良的人们的喝彩和欢呼，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或愿意反对他……”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次普选，这是一次同样不寻常的出乎意外的由两位虔敬的主教同时在人民中间举行的普选。这里还有第三个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更加卓越的人。西多尼乌斯本人既是这次普选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它的参与者。

布尔日主教死了：各竞争者及其宗派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使整个城市陷入混乱之中，无法作出一个决定。布尔日的居民想写信给西多尼乌斯，他以其出身、财富、口才和知识而在整个高卢闻名，长期担任最高的世俗职务，最近被任命为克莱蒙主教。他们请求他按照希腊各共和国初期的人民所采取的那种方式（那时的人民已厌倦于国内的风浪和自己的无权的状态，想请求一位外国哲人给他们制定法规）替他们选择一位主教。西多尼乌斯起初有些吃惊，但当他弄明白了主教们一致同意任命他个人想推举的那个人时，他便同意了，并到布尔日去，召集人民在大教堂里开大会。我要引用他写给图尔主教珀佩图斯的报告全部事务和送给他让他在这个大会上宣读的那篇讲稿的那封信。这封信和那篇讲稿都相当长；但这一修辞与宗教的混合物，这些实际生活最生动场面中的文学上的幼稚言行，这种才子和主教的混淆，使这个奇妙的社会比世上一切学术论文更加出名；这个社会既是古老的，同时又是年轻的；既是正在衰亡的，同时又是正在向前发展的：这里我只在几个地方略去一些没有关系的段落。

“西多尼乌斯致教皇圣主珀佩图斯书；祝您健康。 
 

注





“您对宗教读物的热情竟使您想了解有此无论如何不值得您注意或运用您的判断的有些著作。因此，您要我把我在教堂里念给布尔日人民听的那篇论文送给您，这篇文章无论在讲话的分段方面或是演说艺术方面或是语言形态方面都没有达到适当的优美和有条不紊，因为在这种场合，我未能按照演说家的一般用法把严肃的历史证据、诗人的虚构事物和论战中的闪光语言结合起来。骚乱、阴谋诡计和各方面的分歧使我应接不暇；如果这时能提供给我充分的材料，这么多的事也不会留给我时间细细考虑它们。这里有这样一大群的竞争者，两条长凳也容纳不下争夺一个职位的全部候选人，他们全都孤芳自赏，但每个人又让其余的人看了生气。如果比较镇静的人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判断而听从主教们的判断，那我们为公共利益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有几个教士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但在公开场所，从他们那里就一点不满的声音都听不到。因为大部分人害怕本阶层的人不亚于害怕其他阶层的人。……因此，请接受这个文件：基督作证，我已在一个夏夜的两个值班时间里把它抄写了下来；但我很担心，你在阅读时会把它看得比我设想的更重要。



讲话稿



“诸位亲爱的，据世俗的历史说，有一个哲学家先教给他的学生们保持沉默的耐心，然后向他们透露说话的艺术，还说，为达此目的，所有初学者在同学之间进行讨论的时候，奉行严格的沉默达五年之久；所以最敏捷的头脑也不能受到赞扬，除非经过了一段适当的时间，他才被人们所理解。至于我自己，我的弱点是为一种非常不同的情况保留下来的，我在尚未使任何一个人担任比较低下的门徒职务时，就知道我自己应该跟着其他人之后担任先生的工作。 
 

注



 ……但既然谬承厚爱，希望我这个笨人，在基督帮助之下，为您寻找一位十分聪明而又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主教，我知道您定能满足这个愿望，这事虽然给了我极大的荣幸，但也给我加上了一大负担……

“第一，您必须知道将有多么凶猛的伤害等待着我，而这群狂妄的自命不凡的人也将使您陷入怎么样的人言啧啧的困境之中……如果我从许多修道士中指定一个人，即便这个人在各方面都比得上保罗、奥顿、希拉里乌斯或马卡里乌斯，我也会在耳边听到一群卑鄙侏儒的吵吵嚷嚷的声音说，‘他们提名的那个人所担任的并不是主教的职务而是修道院院长的职务；他更适宜于为灵魂而向天上的法官说情，而不太适宜为躯体而向地上的法官说情。’看到最真诚的美德被描述为罪恶，谁不会生很大的气？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们会称他为卑鄙的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他们会把他看作傲慢的人；如果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知识不多的人，那他的愚昧将使他受到奚落；如果相反，他是一个学者，则他的博学将被称作自高自大；如果他是严肃的，则他们会把他看作残酷而恨他；如果他对人宽容，他们会指责他过于柔弱平易；如果他纯朴，他们会把他当作畜牲而蔑视他；如果他富于洞察力，他们会说他狡猾而抛弃他；如果他精细，他们会说他琐琐屑屑；如果他随和，他们会说他粗心大意；如果他有一个精明的头脑，他们会说他有野心；如果他态度安详，他们会把他看作懒惰；如果他稳重沉着，他们会当他贪婪；如果他为了补养身体而吃些东西，他们会指责他大吃大喝；如果他经常按时持斋，他们会责备他风头主义……。因此，不论你是按照什么方式生活的，好的行为和好的品质总会因受到尖刻语言的污蔑而放弃，这污蔑就像被两个倒钩的渔钩钩住而使人开不了口。此外，顽固的人和倔强的教士总是难以驯服于寺院教规之下的。

“如果我提一个教士的名，那末那些在他后面被任命为教士的人就会妒忌他，那些在他前面被任命为教士的人就会破坏他的名誉；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我这样说不会得罪别的人）认为曾任教士职务时期的长短是衡量功绩的唯一尺度，因此，希望在选择高级教士时不要以公众福利为目的，而要根据年资来进行。……

“如果，碰巧，我向您提出来的一个人是曾经担任过军职的，我定会立刻听到这样的话：‘西多尼乌斯，因为他是从世俗职务转到宗教职务来的，所以决不会从宗教界中挑一个人来担任主教的；他以自己的出身自豪，靠着自己贵族的徽章被提升到头等的地位，他看不起信奉基督的贫苦人。’就为了这个缘故，我立刻在此表明，这个声明与其说是我针对善良的人的仁爱发的，毋宁说是我针对恶人的猜疑心发的。我以圣灵、即我们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声明，我在选择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的时候，没有受到金钱或偏爱心的影响（上帝通过彼得的语声宣告术士西蒙有罪，因为他认为圣灵的恩惠可以用金钱购买），我还声明，对个人、时间、行省和城镇作了必要的甚至更多的考察之后，我已断定，最适宜于推荐给你的就是这个人，他的生活我将用几句话来加以评述。

“感谢上帝，辛普利西乌斯以其品行和职业而论符合于两方面人士的愿望；一般社会团体方面可能认为他有许多值得赞美的地方，教会方面可能对他抱有许多希望。如果我们重视出身的话（福音书作者本人已对我们证明，这种考虑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路加在开始颂扬约翰时，就把他出身于一个祭司的家族看作一大有利条件），辛普利西乌斯的亲属曾在教会和法院里担任过负责工作；他的家属也都是著名的主教和高级教士，所以他的祖先一向拥有执行世俗社会的和教会的法律的权力……如果我们看看他的年龄，那末他既有青年人的一切活力，又有老年人的审慎……如果博爱是人们所热切希望的话，那末，他曾经慷慨地施舍给市民、教士和朝山进香的人，既有大人物也有普通老百姓。他的面包往往甚至毋宁说都是那些毫不还报的人吃掉的。如果必须履行过传教活动的话，那末辛普利西乌斯曾不止一次地亲自来到您的城市叩见穿貂皮袍子的国王们和穿紫色袍子的诸侯们……我几乎忘了说到一件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事了。早先，在摩西那个古老的时代，据《诗篇》作者大卫王说，当必须把那只藏犹太经典的柜子抬起来时，沙漠里的全体犹太人都把上贡的产品堆到贝塞利尔的脚边。后来，所罗门为了建筑耶路撒冷庙，动员了人民的全部力量，虽然他已经把南部赛伯伊王后的礼物、巴勒斯坦的财富和附近诸国王的贡物都合并在一起。辛普利西乌斯，是一个无人帮助的年轻军人（虽然已经做了爸爸，但仍然住在父亲的屋子里），他也为您造了一座教堂；他在敬神工作方面受到了抑制，这既不是由于老人们对其财产的依恋，也不是由于考虑到他的幼小的孩子们；但他仍然很谦虚朴实，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事实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此人对于一切世俗的野心都漠然置之；他追求的并不是所有人的好感，而仅仅是善良的人的好感；他决不让自己贬低到厚颜无耻的亲昵的地步，但他极珍视牢固的友谊……最后，如果说他特别适合于当主教，这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想当主教的念头；他辛勤工作并非为了取得主教的职位，但他应该得到这个职位。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但是你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又怎样知道如此多的关于这个人的事的呢？’我要回答他说，我在了解布尔日这个城市之前就已了解布尔日的居民。我在路上，在服兵役时，在金钱关系和事务关系中，在他们的和我的旅行中，了解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事。人们也能从公众舆论中知道许多事情，因为老天爷并没有把名声局限于某一地区的狭隘范围之内。

“辛普利西乌斯的妻子是帕拉第乌斯家族的后裔，帕拉第乌斯曾任文学教授并服务于祭坛，受到这两方面人士的好评。辛普利西乌斯的妻子作为一个主妇的身份只能简单朴素地加以回忆，我将满足于肯定这位夫人完全无愧于这两个家族的荣誉和功绩，无论是她的幼年或成人时期还是她通过高尚的选择而投入的全部生活历程。他们俩很好地、用全部才智抚养他们的孩子，父亲在把孩子们和自己相比时，发现一件令人高兴的新鲜事儿，原来他的孩子们早已胜过了自己。

“既然你已坚决承认并接受我以天父、耶稣和圣灵的名义就这个选择问题所作的声明，辛普利西乌斯正是我宣布的我们这个省的主教和您的城市的最高祭司的那个人。至于您自己，如果您采纳有关我刚才谈到的那个人的决定，那就请随即列入您预定最先要办的几件事情中去。”

先生们，我无需再说更多的话了；这三个例子就完全足以说明主教的选举在五世纪时是怎么一回事了。毫无疑问，它丝毫没有真正的法规的性质，既没有规则，也没有永恒的法律的形式，完全委诸偶然的环境和热情，它并不是那种大有前途的强有力的自由，但就目前而论，它是一种真正的现实；它在各个城市内部导致一场伟大的运动；它是一个有效的保障。

还有第二个保障，即经常举行的宗教会议。这个时期，教会的一般的管理完全操在宗教会议——一般的、全国的、省的宗教会议的手里。它们在会议上讨论信仰和纪律的问题、主教们的行为和教会里一切重大的或困难的事情。在四世纪中，我们看到有十五次宗教会议，在五世纪中有二十五次； 
 

注



 而这些仅仅是留下了书面的通知书的那些主要的会议；此外，肯定还有许多地方的会议，没有留下文献的、甚至还有回忆不起来的短暂的会议。

有一个间接的证据证明这个时期宗教会议的重要性。谁都知道，在英国，在代议政治初期，在组织众议院的时期，颁布了许多法令，规定国会应经常按时开会。在五世纪时，关于宗教会议，也有这种事情出现。许多宗教法规——尤其是441年举行的奥朗日宗教会议的法规——规定，宗教会议必须确定下次开会日期后才得散会，如果不幸的时世使宗教会议不能按照教规每年举行两次，则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证不至于很长时期不举行一次会议。

因此，在五世纪的教士社会里，实际上存在着对自由的两大保障，即选举和讨论。诚然，正如后来明白地证明的那样，这是没有秩序的、不完善的、不稳定的保证，但暂时来说，是现实而有力的，同时也是思想活动和思想热情的原因和证据。

先生们，现在，让我们把宗教社会的这种情况和我们上次会见时我竭力描绘的世俗社会相比较。我马上就来推断这种比较的结果；这种结果很快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一定会被我们所承认。我把它们扼要重述如下：

在世俗社会里，既没有人民，也没有政府；帝国的行政机关已经垮台了，元老院的贵族政治已经垮台了，自治城市的贵族政治已经垮台了；任何地方只有解体和消亡；权力和自由都受到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的打击。与此相反，在宗教社会里却出现了一群非常有生气的人民和一个非常活跃的政府。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的原因是很多很多的，但自由是真实的，权力也是如此。精力旺盛的群众活动和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的胚芽正到处在发展壮大。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充满前途的社会，它的前途充满暴风雨，肩负着善与恶，但却是强大而富饶的。

你们是否希望我们把这个对比推进得更远些？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两个社会的一般事实，可以说是它们的公众生活。你们是否希望我们再深入到家庭生活中去，深入到住宅内部去？是否希望我们一方面去探索世俗社会的著名人士，另一方面探索宗教社会的领袖们都在忙着什么，以及如何消磨他们的时间？很值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五世纪请教。因为它的答案一定是颇有教益的。

四世纪末和五世纪时，高卢有许多长期肩负着国家重任的重要而体面的人，他们是半异教徒、半基督徒，也就是那些不参加和不愿参加任何宗教事务的人；是有才智的人、文人学士、哲学家，极想从事研究和知识的探索；他们富有而过着豪华的生活。在四世纪末，诗人奥索尼乌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帝国宫廷的伯爵、审判官、护卫军地方长官、执政官，他在圣顿和波尔多附近有许多殷实的地产；在五世纪末，这样的人则有托南斯·费雷奥尔，他是深受西哥特诸王的信任的高卢地方行政长官，他的领地在朗格多克和鲁埃格，在加登的边上和米约附近；还有优特罗庇乌斯，他也是高卢地方行政长官、柏拉图学派成员，居住在奥弗涅；还有纳博讷的孔森西乌斯，南方最富的公民之一，他的乡间宅邸叫做屋大维族别墅，坐落在到贝济耶去的那条路上，被认为全省最豪华的宅邸。这些都是罗马高卢的大贵族；他们占据了国家高级职位之后就远离人民群众，靠着他们的地产而生活，在狩猎、钓鱼、各种娱乐中消磨他们的时间；他们拥有美丽的图书馆，往往还有一座剧院，他们就在那里演出受他们保护的某个平民文人写的戏剧：修辞家保罗就曾在奥索尼乌斯的宅邸里安排演出他写的喜剧《怪人》（《黛利罗斯》），他亲自为幕间插曲编写乐曲并主持演出。在这些文娱节目表演会上，组织了知识的讨论、文学的交谈；详细检查和评论了古代作家卓越的作品；宾客们就生活中的各种小事写出了诗文。时间就这样消磨过去了，惬意地、平稳地、多样化地，但软弱无力地、自私地、枯燥无味地度过去了；完全不了解一切严肃的职业、一切强大的和一般的行业的情况。我在这里说到的罗马社会最可敬的残余分子都是些既不贪污腐败、放荡淫乱，也不品格低下的人，他们都修习各种知识，厌恶当时的那种缺乏独立精神的生活方式和颓废生活。

看看，一个主教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例如五世纪初的阿尔勒主教圣·奚拉里和特鲁瓦的主教圣·卢普。

圣·奚拉里早晨起身很早；他一直住在镇上；从他起身的时候起，任何人要看他都能受到接待。他倾听人们诉苦，调解纠纷，履行了一个法官的职务。然后他来到教堂，主持宗教仪式，布道，讲授，有时连续好几个小时之久。回家后，他就进餐，一面聆听一些敬神的读物；要不然，他就进行口述，人们都可以自由地进来静听。他还从事体力劳动，有时为穷人纺纱，有时耕耘他教堂的田地。他就这样在人民中间，有一些与公众利益有关的、每小时都能带来成果的、严肃而有益的工作中度过他的日子。

圣·卢普的生活并不完全与此相同；他的生活方式更加简朴，他的活动比较不太多样化；他生活很严肃，他的严格的行为、他的兢兢业业的祈祷不断地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称颂。因此，他通过他的总的榜样，而不是通过他的一个一个的行动，发挥了更多的优势。他触发了人们的想像力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据传说——这传说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是真是假同样说明同时代人的意见——阿提拉在离开高卢时，把圣·卢普一直带到莱因河边，认为这样神圣的一个人一定会保护他的军队。此外，圣·卢普也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对知识的开发具有积极的兴趣。他在自己的教区里总是一心牵挂着学校和敬神的读物；他保护一切从事文学的人。而当必须去与不列颠的贝拉基教义斗争时，429年的宗教会议把胜利的取得完全归于他和圣·日尔曼·德奥克塞尔的雄辩。

先生们，还有什么需要说的呢？各种事实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在罗马社会的大贵族与主教之间，权力在哪一边，未来属于谁，这些都是不难说出的。

我还要加上一件事实，它是使我们描绘的五世纪时的高卢社会及其独特的状况的这幅图画臻于完美所不可或缺的。

我刚才展示于你们面前的两类人、两种活动，并非总是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截然不同的，也不是像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使人们认为的那样各不相关的。大贵族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基督教徒，高卢的前任地方长官都是俗人和寻欢作乐的人，但往往都渐渐成为主教。如果他们希望参加当代的任何道德活动，保留一些实际价值，发挥一些积极作用的话，他们就结束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也不得不如此做。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和其他许多人的遭遇就是如此。但他们成为主教后并不完全放弃他们的习惯和嗜好；修辞家、语法学家、才子、俗人和寻欢作乐的人并不因为穿上了主教的斗篷而就此改变本性；两个社会，两种生活方式有时证明它们自己是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这里是一封西多尼乌斯写给他的朋友厄立菲乌斯的信，它是这种奇特的联盟的一个奇妙的例子和不朽之作：

“西多尼乌斯致其亲爱的厄立菲乌斯；祝您健康。

“我亲爱的厄立菲乌斯，你始终是这个样子；狩猎、城市、田野对你的吸引力都不十分强，所以，对文学的爱好仍能把你留住……你吩咐我把我应您岳父的要求写成的诗文送给您。你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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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可敬的人在其同辈人之间，既乐于当司令员，也乐于服从别人的指挥。但因为你想知道，这些诗文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下写成的，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篇价值很小的作品，所以如果序言写得比诗文本身还长，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我们是在圣·贾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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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前开的会，你因为生病没有来参加。上一天，我们举行一年一度的巡行瞻礼，参加的男女信徒非常之多，教堂及其地下室都容纳不下，虽然教堂四周绕有宽大的门廊。修道士和教士们做完早祷、轮番愉快地唱了赞美诗之后，大家退下来（但不远离）以准备第三次祈祷，那时牧师们将举行圣餐仪式。狭隘的地面，拥挤在我们四周的群众和大量的灯火，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夏末初秋夜晚的闷热空气虽已由于黎明时的清新而转凉，仍使这个围场热烘烘的。当社会各阶层人士向四处分散时，公民领袖们就在离此不到一箭之遥的西阿格里乌斯执政官墓地附近集合起来。

“有些人坐在一个葡萄棚的绿荫下；我们都伸开四肢躺在花香阵阵的绿色草皮上。交谈是亲切和蔼、令人高兴而愉快的；此外（这是更使人感到惬意的）没有权势或上贡的问题，没有损人名誉的话，也没有谁会受到这种损害。谁能用适当的语言叙述一段有趣的历史，人们肯定会认真地倾听。虽然如此，但谁也没有作冗长的叙述，因为谈话常常被狂欢所打断。最后，我们对长时间的休息已感到厌倦，都想干些别的事情。不久，我们按照年龄分成两队，一队大声地吵着要去打网球，另一队则要去掷骰子。至于我呢，我是第一个发起要去打网球的，因为，你知道，我像爱看书那样爱打网球。另一方面，我的哥哥多米尼修斯，一个和蔼而快乐的人，抓起骰子匣一面摇一面拍打，好像吹喇叭似的，把爱掷骰子的人召唤到他身边去，我们和这群学者一起玩得很痛快，通过这种有益健康的活动，使我们由于长时间休息而僵硬了的四肢恢复了活力。著名的菲利马修斯自己，正像这位曼图亚诗人所说，

‘Ausus et ipse manu juevenum tentare laborem，’经常和爱打网球的人混在一起。他年轻时玩得很成功；但现在，他往往由于受到某个奔跑着的参赛的竞技者的冲击，而在人们都能坚持的场合，中途被逐退下来；又因为在其他几次里，如果他进场，他既不能拦住人家前进的路，也不能躲开劈面飞来或落在他面前的球，又因他常常跌倒而勉强从不幸的跌倒中痛苦地站起身来，所以他总是第一个离开竞技场，费劲地叹着气，非常恼火：这种活动吞噬了全身筋力，使他尝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我立刻宽大地和他同时停下手来，因而使我们的兄弟对自己的疲劳不至于感到狼狈。于是，我们再次坐下来，不久，他不得不要一些水来洗脸，他们拿给他一些水和一条沾满头发的餐巾，这条餐巾是洗过后偶然挂在门房间折叠门前由滑轮支持着的一条绳上的。当他悠闲地擦干脸时，他对我说：‘我希望你为我口授一首关于交托给我的这次礼拜式的职掌的四行诗。’我回答说，‘就这样吧。’他接着说，‘把我的名字也包括在这些诗句里。’我回答说，他的要求容易办到。他答道，‘那好！就请口述吧。’于是我微笑着对他说，‘可是，要知道，如果我在这样多的目击者的面前，干扰他们的合唱，诗歌女神们会勃然大怒的。’于是他非常活泼但又很有礼貌地（因为他是一个头脑非常敏捷又有不竭的机智的人）回答说：‘索利乌斯老爷，还是小心些好，如果你试图偷偷地独自去勾引阿波罗的宝贝学生们，他决不会发更大的火的。’你可以想像一下被这句敏捷而漂亮的答辞引起的赞扬声。于是，我不再耽搁，就去叫他的秘书（原来他早就在那里了），手里拿着便笺簿，我就向他口授一首四行诗，其大意是：

“‘另一天早晨，不知是正从热浴中走出来，还是打猎已使他兴奋得眉毛直竖，可能英俊的菲利马修斯仍在寻找这件内衣来擦干他湿淋淋的脸，因此水可能从他的额头流入这件丝绒衫，正像流入一个酒鬼的喉咙似的！’”

“您的伊皮凡尼乌斯刚写下这些诗句，他们就对我们宣布说，主教们出来的时间到了，于是我立刻站起身来。”

西多尼乌斯当时是主教，毫无疑问，那些陪同他一起到圣·贾斯特墓和西阿格里乌斯执政官的墓，同他一起举行礼拜仪式，一起打网球，一起唱颂诗，一起品尝区区的诗句的都是像他一样的主教。

先生们，我们现在就要结束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了：我们已经考察了五世纪时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社会状况，罗马的和基督教高卢的社会状况。留待我们研究的是这同一个时期的道德精神状态，鼓动它的思想、教义、情绪，一言以蔽之，人的内心生活和理智生活。这将成为下一讲的主题。





[1]
 十六世纪日耳曼神学家和医生埃拉斯都首先提出的教会由国家管理的原则。



[2]
 意即：并经教士们同意。——译者



[3]
 参看314年阿尔勒宗教会议、397年都灵宗教会议、450年阿尔勒宗教会议和461年图尔宗教会议颁布的宗教法规。



[4]
 第IV卷，第25号信。



[5]
 里昂的主教。



[6]
 欧坦的主教。



[7]
 第7卷，第9号信。



[8]
 西多尼乌斯在471年底刚被任命为主教。



[9]
 参见下列两表：

第四世纪主要宗教会议表



	年份
	地点
	出席人数



	314
	阿尔勒
	主教33人，教士14人，副主祭25人，读经师或驱魔师8人



	346
	科隆
	主教14人，教士代表10人



	353
	阿尔勒
	



	355
	普瓦捷
	高卢的主教们



	356
	贝济耶
	



	358
	韦松
	同上



	358
	地点未详
	同上



	360
	地点未详
	同上



	362
	巴黎
	同上



	374
	巴伦西亚
	主教21人



	385
	波尔多
	



	386
	特里尔
	



	386
	地点未详
	高卢的主教们



	387
	尼姆
	



	397
	都灵
	



	共15次




第五世纪主要宗教会议表



	年份
	地点
	出席人数



	406
	图卢兹
	高卢的主教们



	419
	巴伦西亚
	同上



	429
	地点未详
	



	439
	里兹
	主教13人，教士代表1人



	441
	奥朗日
	主教16人，教士1人



	442
	韦松
	



	444
	地点未详
	



	451
	地点未详
	



	452
	阿尔勒
	主教44人



	452
	纳博讷
	第一纳博讷的主教们



	453
	昂热
	主教8人



	454
	布尔日
	高卢的主教们



	455
	阿尔勒
	主教13人



	460
	里昂
	



	461
	图尔
	主教8人，教士代表1人，会后签名的主教1人



	463
	阿尔勒
	主教19人



	465
	瓦恩
	主教6人



	470
	索恩河畔夏隆
	里昂人的主教们



	472
	布尔日
	



	474
	维也纳
	



	475
	阿尔勒
	主教30人



	475
	里昂
	



	495
	里昂
	



	496
	兰斯
	



	499
	里昂
	主教8人



	共25次






[10]
 菲利马修斯。



[11]
 四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他的诞辰是在9月2日。




第四讲




本讲的目的——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应该怎样理解——社会状态对精神状态和精神状态对社会状态的相互影响——四世纪时只有高卢的世俗社会拥有有利于才智的发展的种种设施——高卢的学校——教授的合法地位——宗教社会除了它的思想之外没有其他发展和影响的手段——但是一个衰微下去，另一个繁荣起来——世俗学校的衰落——基督教社会的活力——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和诺拉的圣·保罗——他们与高卢的通信联系——高卢各修道院的创建及其性质——两个社会精神状态不同的原因——对四五世纪时世俗文学和基督教文学的比较的看法——两个社会里的思想自由是不相等的——宗教必须对研究工作和学术界给予帮助


先生们，在开始考察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高卢社会的精神状态之前，我必须就我这部分工作的性质说几句话。在某些人看来，精神状态这个词儿从字面上看似乎有些模糊。我要精确地限定它的意义。精神科学现今已被谴责为缺乏精确性、缺乏明晰性和确凿性，它们已被斥为非科学。它们完全像自然科学一样，应该成为科学、可以成为科学，因为它们对事实也能发挥作用。精神事实在真实这一点上并不比其他事实有何逊色；人并未曾捏造过它们：他发现了它们并给它们命名；他在一生中每时每刻都注意着它们；他像研究他四周的一切、即通过他的感官的干预而被他感知的一切那样研究它们。精神科学，如果可以这样说，它像其他科学一样也有这种问题；当时并未通过任何方法，而是根据它们的性质就把它们斥为不够精确、不够确凿。我承认，对它们来说，要达到确凿、清晰、精细是比较困难的。精神事实比之自然的事实，一方面更为广泛和更为确实，另一方面又被更深地埋藏着；它们在它们的发展方面比较复杂，同时在其起源方面却又比较简单。因此，观察它们，予以分类并把它们变成科学时，就要困难得多。这是精神科学常常受到斥责的真正原因。请看看它们奇异的命运：它们显然是人类最初的研究对象；当我们回溯到人类社会的婴幼时期时，我们到处都遇到精神方面的事实，它在宗教和诗的外衣之下，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人们的思想。然而，为了做到彻底地认识它们，科学地认识它们，那就必须有最有经验的理性的全部技巧、全部洞察力和极度的审慎。因此，精神科学的地位是如此，即它们在编年史的程序中既是最先的也是最后的；说是最先的，因为需要在人的思想上做细致的工作；说是最后的，因为它能提高精确、明晰和确凿的程度，而这就是科学的特性。因此，我们决不可以被它们所遭受的斥责所吓倒；它们是自然的、合法的：必须知道，无论是精神科学的确凿性还是精神科学的价值，都不会由于这些斥责而受到丝毫影响；让我们从此得出这个有益的教训，即在研究这些精神事实时，在观察和描述它们时，如果可能的话，必须比研究任何其他事物更好地、更正确、更注意、更严密地进行。得益于这个教训，我一开始就精确地来限定我所说的社会的精神状态
 的意义。

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研究了高卢的社会状态，即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外部的和自然界的状况。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一切社会关系都叙述了之后，是不是可以说，构成一个时代的全部事实就已详尽无遗地研究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还得要研究内部的状况，人们的个人状况，灵魂的状况，即一方面是思想、教义、人的整个理智生活；另一方面是思想与行为的关系，信条与意志的坚强之间的关系，思想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就是构成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的双重事实，也就是我们必须在五世纪的高卢社会中研究的双重事实。

按照一种非常普遍的意见，我本来可以不必长期坚持这项研究。人们往往说，精神状态决定于社会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左右这种关系的原则或习俗决定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感情、人们的内心生活；还说，政治与制度造就了人民。这是上个世纪的一种主要的思想，并且是由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著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经济学家、国际法专家等以各种不同形式提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上个世纪发生的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它的绝大部分力量都耗费在改变人们各自的处境上而不是耗费在改变他们的内心和个人的心情上；它所希望的与其说是改良个人倒不如说是改良社会。任何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所追求的和它所做的，人们最关心的是社会状态，对这种现象谁会感到吃惊呢？然而有些情况可能已经对它提出了告诫：它辛辛苦苦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外部条件；但它的工作的手段和支柱是什么呢？思想，感情，内部的和个人的心情意向：它是靠着精神状态的帮助才着手进行社会状态的改革的。因此，必须承认，精神状态不仅是与社会状态截然不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受社会状态的支配的；必须看到，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各种情况、制度并非一切，它们也不能决定一切；其他因素可能会使这些东西发生变化，或跟它们作斗争，甚至胜过它们；而且如果外部世界对人起作用，则人也会对世界起作用。先生们，我不愿意被人认为我排斥我所反对的思想；完全不是这样；它的合法性的比例是很大的：毫无疑问，社会状况能对精神状态发生强大的影响。我决不会甚至希望这种学说成为独一无二的；影响是共同的而且也是互惠的：如果说政治造成民族国家是正确的，那末说民族国家造成政治也同样是正确的。这里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外表显得更高更大些。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生活是否也像物质世界那样受外部的必然的原因的支配的，或者是否人类本身、它的思想、它的意志凑合在一起产生出并支配它们；它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类的命运中，命运决定的事占多少比例，自由决定的事又占多少比例。这是一个有很大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有机会的话，我要按照它应该受到的那样来处理它；目前，我只能把它的地位分配给它，只能满足于为自由、为人类本身，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创造种种事件的创造者中间，争取一席之地，争取一个重大的地位。

现在我回过头来研究四五世纪时高卢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精神状态。

如果各种制度设施都是万能的话，如果提供给社会的各种法规和手段都是万能的话，则这个时期高卢世俗社会的智力状况可能远远超过宗教社会的智力状况。事实上，前者单独就拥有后者所特有的一切制度设施、开发智力、进步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罗马的高卢到处都有规模巨大的学校。主要的有设于特里尔、波尔多、欧坦、图卢兹、普瓦捷、里昂、纳博讷、阿尔勒、马赛、维也纳、贝桑松等地的大学。其中有的十分古老：比如马赛和欧坦都在一世纪就有；他们在那里教学哲学、医学、法学、文学、文法、星占学和那个时代的一切科学。实际上，在大部分学校里，他们起初只教论理学和文法，但接近四世纪时，到处都聘请了教哲学和法律的教授。

这些学校不但为数众多，并设有许多教授的席位，而且皇帝们也不断地赐恩宠于新标准的教授们。从君士坦丁到小狄奥多西，他们的兴趣都在频繁地制定皇家的体制，有时扩展、有时加强他们的特权。其中主要的有：

1. 君士坦提努斯·奥古斯都致沃吕西努斯 
 

注



 书（321年）

“我们规定，将来医生们、语法学家们和其他文学的教授们，以及他们在各自的城市里拥有的财产，豁免一切城市捐税并可享受荣誉。 
 

注



 我们禁止用法律来折磨他们，或对他们有任何虐待。如果任何人折磨他们，地方行政官员应加以检举，使他们自己不受那种麻烦，同时责令该冒犯者向国库缴纳十万元；如果一个奴隶触犯他们，则该奴隶的主人应当着被触犯者的面鞭打奴隶；如果奴隶的主人同意这个违法行为的话，则应责令他向国库缴纳二万元，并以他的奴隶作为抵押，直到缴清全部罚金。我们规定，教授们的薪俸应该付给上述的教授们；同时由于他们不必担任繁重的职务……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允许他们拥有授予他们的各种荣誉，但我们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 
 

注





2. 君士坦提努斯告人民书（133年）

“为了巩固我们神圣的前辈的功绩，我们规定，医生们、学术教授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们可豁免一切公职和费用；不列入民兵服役名册，也无需接待宾客或交纳任何费用，使他们有更多的便利条件在大量的研究工作和上述专门职业中教导许多人民。” 
 

注





3. 格拉提安努斯·奥古斯都致高卢禁卫军地方长官安东尼乌斯书（376年）

“在交托给阁下的整个辖区内的一切人才济济的大城市里面，让最优秀的主持青年教育的工作者（我们指的是雅典城邦的希腊语和罗马语的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和演说家从国库支取二十四份给养配给量； 
 

注



 并按照惯例，支给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学家较少的给养配给量十二份；为了使享有大主教教区权利的各城市能选择著名的教授，同时因为我们不认为每个城市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支给其修辞学家和大师们报酬，对著名城市特里尔，我们希望做得更好些；因此，如果能找到有才干的人的话，可以让修辞学家支取三十份给养配给量，让拉丁语语法学家支取二十份给养配给量，让希腊语语法学家支取十二份给养配给量。” 
 

注





瓦伦提尼安、荷诺里乌斯、狄奥多西二世颁布了许多类似的敕令。自从帝国由许多长老分管以后，每个长老都更加关心自己国家及其公共机构的繁荣昌盛，从此兴起了一个短暂的改良运动，各学校，特别是高卢的那些在君士坦提乌斯·克洛拉斯、尤里安和格拉提安的管辖之下的学校，都受到了运动的影响。

在学校的旁边，一般都设有另外一些类似的机关。例如，在特里尔就有一所宏伟的皇宫图书馆，关于它我们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但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图书馆的详细情况加以判断。君士坦丁堡的这所图书馆有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七个抄写员，四个抄写员专门抄写希腊文书籍，三个专门抄写拉丁文书籍。他们既抄写日见损坏的古代著作，也抄写新的著作。这种机构不但特里尔有，高卢的各大城市大概也有。

于是，世俗社会就具备了开发教育和智力的手段。这同宗教社会是不一样的。这个时期，它还没有专门从事于教育的机构；它没有从国家得到针对这个具体目标的任何帮助。基督教徒也像其他人一样可以上公立学校去；但大多数教授仍是异教徒或是不关心宗教事务的人，而且在他们的这种淡漠中，还对新宗教充满着敌意。因此，很少有基督徒上这种学校去念书。它们所教的科学、语法和修辞学都是出源于异教，是由古代异教思想支配的，而且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好处。最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在人民中，在下层社会里得到了传播，特别在高卢人中间，但进大学学习的只是上层阶级。此外，直到四世纪初，那些大学里几乎还没有一个基督徒，而在那时以后，基督徒的人数也很少很少。

没有其他学习场所是对他们开放的。后来不久在基督教教会里成为教育的避难所和圣殿即修道院的那些机构在高卢也几乎没有开始。直到360年以后，才由圣·马丁创立了两所最早的修道院——一所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古日，另一所在图尔附近的马蒙基尔。它们专心从事的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宗教的默祷和冥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任何大学，任何专门从事于宗教仪式和智力开发的机构，对基督教徒来说都是缺少的；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念头，他们内心的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必须从自身汲取一切；他们的教义和他们的教义对意志的绝对控制——他们必须使自己传播开来、占领整个世界的这种愿望——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力量。

然而两个社会的活动和才智的力量仍然是非常不相等的。一个社会对自己的设施、自己的教授和自己的特权淡然置之，毫不加以利用——另一个社会、却以其独一无二的思想不断地辛勤工作并掌握一切。

五世纪中的一切事物都证明世俗社会的学校的衰败。当代优秀的作家，例如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和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对此都深为痛惜，在他们著作的每一页中几乎都说到，青年们已不再学习，教授们无学生可教，科学已凋萎并正在消失。他们企图通过种种小手段，逃避必要的长期的强劲的学习。这正是给作家写历史、哲学、语法和修辞学节本的机会；他们显然不想在学生不愿意学习的班级里教书，而只为那些不得不致力于学习科学的学生节省些辛劳。到学校去念书的多半是高级班的青年人；但这些班级正在迅速消失。学校也因此而衰落；这些设施虽仍存在，但其中已空无一人——灵魂已离躯体而去。

基督教社会知识界的面貌就大不相同。五世纪时，高卢是处在三个精神领袖的影响之下的，这三个人没有一个居住在高卢：圣·哲罗姆 
 

注



 住在伯利恒，圣·奥古斯丁 
 

注



 住在希波，圣·保罗 
 

注



 住在诺拉：后者仅仅诞生在高卢。他们真正支配着高卢的基督教会。它在一切场合向他们请示，接受他们的主意、解决办法和意见。例子是很多很多的。一个诞生于比利牛斯山麓的名叫维吉兰提乌斯的教士旅行到巴勒斯坦。他在那里看到了圣·哲罗姆，并在关于基督教教义或戒律的某些问题的论战中与他交锋。他一回到高卢人那里，就写书谈论他看作是弊病的那些事情。他抨击对殉道者、对他们的遗体和在他们墓旁出现的奇迹的崇拜，抨击频繁的斋戒、苦行甚至禁欲。他的著作一出版，一个住在他附近，大概在多菲内或萨伏依的名叫勒帕里乌斯的教士便把这事告诉圣·哲罗姆，并就这书的大概内容及其危险性作了报导。圣·哲罗姆立刻复信给勒帕里乌斯，他的复信是第一篇驳斥书，并答应还会有更详细的第二篇。第三个名叫西辛尼乌斯的教士立刻派勒帕里乌斯和另一住在附近的牧师狄第埃尔把维吉兰提乌斯的著作送到伯利恒；在论战开始后不到两年，圣·哲罗姆把一篇完善的驳斥书送到高卢人中间，并迅速传播开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在高卢和圣·奥古斯丁之间，在贝拉基关于自由意志和上帝恩惠的邪说的问题上，发生了同样的事；高卢教士方面也有这种忧虑要把一切事情告诉这位大主教；为了答复他们的问题，消除他们的疑虑，支持并指导他们的信心，这位大主教也进行了这种同样的活动。每出现一种有威胁性的异端邪说，每发生一个问题，必然会在高卢这一方面和希波、伯利恒、诺拉这另一方面之间，迅速地随即发生一长串的信札、讯息、旅行和小册子的往来。这倒并非必然会引起大问题和涉及一般的迫切的宗教利益。普通的基督徒和一般妇女都一心想着某种思想、某种顾虑；他们所缺乏的是照亮他们的灯光；他们必须求助于这种学者、这种救治良方。贝叶的一位妇女海迪比耶，同时还有卡奥尔的一位妇女阿尔加西，为了向圣·哲罗姆请教，前者提出了十二个、后者提出了十一个关于哲学、宗教和历史的问题；她们问他圣经中某几段如何解释；她们希望他告诉她们要达到道德的完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或是在某些生活环境中应如何行动。总之，她们把他看作一个家里的精神上的指导人而同他商量。一个名叫阿波德穆斯的牧师从布列塔尼内地出发，负责把这些信送到巴勒斯坦腹地并带回复信。在高卢基督教教会内部也有这种同样的活动，这种同样的迅速的书信传阅。图尔的圣·马丁的同伴和朋友圣·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写了一本圣·马丁的传记（当时他还健在）。此书从397年至402年的四五年里在高卢、西班牙、意大利到处传播，在各大城市都有出售；主教们都热切地派人去买。每当一种宗教方面的愿望、疑虑或困难出现时，学者们就悉心研究，牧师们就东奔西走，各种著作就四处流传。先生们，这种迅速的大量的通信工作决不是容易的事。物质手段很缺乏；道路只有很少的几条，而且十分险阻；问题还有待于好好开展，而要得到解答还需等待很长时间；积极的热情——不可动摇的、不倦的耐心——是必需的；最后还需有道德需求方面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只有它能够补偿不完美的组织机构。

虽然如此，各种机构开始兴起，并被安排在高卢的基督教徒中间。南方各行省的大寺院大部分是在五世纪上半叶创立的。尼姆的圣·福斯廷修道院和他的主教辖区内另一座修道院被认为是圣·卡斯托（422年前后的阿普特主教）创立的。大约在这同一时期，卡西安努斯在马赛创立了圣·维克多修道院；圣·荷诺拉多斯和圣·卡普拉亚在耶尔群岛的一个岛上创立了当时最著名的勒林斯修道院；稍后，又在弗朗什孔泰创立了孔达特或圣·克劳德修道院，在维也纳主教区创立了格里尼修道院，还有其他许多名声较小的修道院。高卢修道院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于东方的修道院。在东方，各修道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静修和默祷；这些隐退到底比斯腹地来的人都希望逃避逸乐、诱惑和世俗社会的腐败；他们希望远离社交、沉湎于冥想，使自己的良心经受严峻的考验。后来不久他们在早先分散居住的地方互相靠拢，于是隐居修道或独居修道的修道士变成了在一起生活的群居的修道士。西方的修道院虽然也模仿东方，但它们的起源是不同的；他们开始时对生活的共同的希望并不是各自过孤独的生活而是联合在一起生活。世俗社会是全国的、各省的、各市的种种纷扰和疾病的牺牲品；它各个方面都在分崩瓦解；愿意生活在一起进行讨论和锻炼的人根本没有一个中心站或庇护所；他们就以修道院为庇护所；因此，修道院生活开始时既没有忏悔祈祷的性质，也没有独居隐修的性质；恰恰相反，它是非常喜欢社交而活跃的；它点燃了智力发展的一个焦点；它成为酝酿和传播思想的工具。高卢南方的各修道院是基督教的哲学学校；知识界人士在那里思考、讨论和教学；各种新观念、大胆的思想和异端邪说就是从那里生发出来的。一切关于自由意志、宿命论、上帝的恩惠、原罪的大问题都是在圣·维克多和勒林斯等修道院里进行最热烈的讨论的，贝拉基派的意见五十年来也是在那里找到最好的营养和支持的。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知识状况是不能相比的；一方面是一切都处在衰落、凋萎、呆滞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一切都在活动、渴望着、雄心勃勃，向前进展。这样一种鲜明的对照，其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发生如此惊人的差异究竟出于什么原因，它是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又为何日益严重：只有弄明白了这些，我们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

我相信，发生我刚才描述的情况有两个大原因：第一，这两个社会所从事的主题、问题、智力工作的实质；第二，两个社会的思想自由是非常不相等的。

这个时期在高卢出现的世俗文献只有四种人和四种著作：语法学家、修辞学家、编年史学家和诗人；诗人，不是大部分而是小部分是颂诗、碑文、叙事文、田园诗、牧歌的作者。这些都是留给罗马文人练习的主题。

基督教文献就完全不同了。它多的是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它热烈讨论的是最重要的问题，人们最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要把某些专名、某些衔头，以及对两种文献主要作家和主要作品互相比较的看法提出来给你们看，但我始终注意使自己局限于高卢方面。你们自己可以从此推断出各种结果来。

我在这里并没有自以为已列举了有关的人名和书名，不论它如何不完备。我仅仅指出了其中最明显的人名、书名和事实。

在世俗文献里人才济济的语法学家中，我要提名的首先是，四世纪中期前后的波尔多大学教授阿格里提乌斯，他留给我们的一篇论文或其一个片断是论拉丁语的特性与拉丁语的各种异体；例如，拉丁语同义词 temperantia temperatio和temperies；percussus和perculsus；他在说明他规定的区别时所依据的例子都是引自最优秀的作家——西塞罗、贺拉斯、泰伦提乌斯、李维等的。第二是，乌尔比古斯，他也是波尔多大学教授，特别以其深湛的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的知识著称。第三是，特里尔大学教授乌尔苏勒斯和哈蒙尼乌斯。哈蒙尼乌斯曾编辑荷马的诗集，并加上关于错误的异文的注和一些解释。

与语法学家相邻的是修辞学家，他们的事业不仅在于教修辞而且还写论文、写生活中各种重要场合、喜庆节日、盛大宴会用的颂词，民间各种庄严仪式以及某一皇帝驾崩或即位典礼等用的悼词和颂词。特别保存和收辑了十二篇这样的有声有色的宏伟篇章。四位主要的颂词大方家，第一位是克劳狄乌斯·马梅提努斯，他是292年4月20日罗马帝国成立纪念日发表的歌颂马克西米安皇帝的一篇颂文的作者；第二位是欧坦大学修辞学教授欧梅尼乌斯，他是297年至311年为向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表示敬意而写的和在君士坦丁御前诵读的四篇论文的作者；第三位是波尔多大学教授、一篇歌颂君士坦丁的颂词的作者拿撒里乌斯；第四位是362年在尤里安御前诵读的一篇颂词的作者克劳狄乌斯·马梅提努斯（大概是第一位的儿子）。

这个时期高卢的和异教的编年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在370年前后写罗马史简编的优特罗庇乌斯。

我可以欣然提出一张诗人的名单来，但也不要抱怨说我只提了其中三个人的名字。最多产、最著名而且无可争辩地是最高尚、最优美的是奥索尼乌斯，他在309年前后生于波尔多，394年死于自己的一座庄园里，生前曾担任过最高的公职；编写过，第一，一百四十首讽刺短诗，第二，三十八篇纪念死者的诗文，第三，二十篇田园诗；第四，二十四篇书信体诗文；第五，十七篇描写各城镇的记叙文，还有许多关于诸如波尔多的教授们及其家族的事、十二个凯撒、七个希腊的哲人等等题材的小诗。

奥索尼乌斯的一个舅舅，名叫阿尔鲍里乌斯，图卢兹人，他留下了一篇奉献给一位盛妆少女的小诗《Ad virginem nimis cultam》（《致盛妆少女》）。

普瓦捷的一个诗人，名叫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曾在罗马生活一段时间，416年前后回到家就写了一篇题名为《Itinerarium》（《旅行日记》）或《de Reditu》（《谈回来》）的诗，这是一篇详细描述罗马地方风土习惯以及诗人对犹太人和修道士闯入罗马社会的愤怒的奇妙的作品。显然他是一个异教徒。

我接着就讲这同一个时期的高卢基督教社会。

我遇到的第一个人名是圣·安布罗斯，虽然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一生，我还是把他算作高卢人，因为他是在340年前后在特里尔诞生的。他的著作被辑成对开本两卷，包括三十六篇性质不同的著作——有宗教论文，对圣经的注释，讲话，书信，赞美诗等。其中篇幅最大，也是最奇特的是《De Officiis Ministrorum》（《牧师的职责》）。

将来我也许会回过头来详细谈这部著作；目前我只希望说明其性质。你们也许会根据书名认为它是一本论述牧师的职责以及牧师应如何履行其职责的书。那你们就会上当；因为它完全是一篇谈道德问题的论文，作者在书中除了谈牧师的职责问题外，还回顾了人类的一切职责；他在那里提出并解答了无数处世哲学的实际问题。

在圣·安布罗斯之外，我要提出来的是圣·保罗，他像圣·安布罗斯一样也诞生于高卢（在波尔多，约在353年），也以主教的身份死于意大利（431年于诺拉）。他的许多著作，包括反对异教的著述，都已丢失，遗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书札和诗篇，但那个时候的书札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书札的重要性。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在基督教世界里只占相当小的地位；人们很少为写作而写作，很少纯粹为发表思想这种快乐而写作。有某个事件发生了，有某个问题产生了，有什么迫切的事使基督教社会应付时，往往就有一本书以写给某一基督徒、某一友人、某一教会的一封信的形式产生出来。政治、宗教、论战、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一般的和特殊的宗教会议都在这个时代的书札中遇到，这些书札都属于这个时代的最珍奇的不朽的作品之列。

我已经提出了图卢兹（或阿基坦的其他城镇，因为我们不确切知道他的出生地）的圣·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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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字及其《圣·马丁（图尔的）传》。他还写了一本《神圣的历史》，它是西方试图作出的关于宗教史的最初论著之一，涉及的范围从世界开始时起直到400年，包含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重要事实。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候或稍晚一些，修道士卡西安努斯 
 

注



 （虽然他在东方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血统上看来是一个普罗旺斯人）在阿普特的主教圣·卡斯特的要求下，在马赛发表了他为使西方世界了解东方修道士的起源、原则、作风和思想而写的《论各种宗教团体》和《论历次宗教会议》。你们知道，南部高卢大多数早期修道院都是在这一个时期通过卡西安努斯本人的合作而创立起来的；因此，他的这些书正是为满足一种实际的需要而准备的。

我又想到，在卡西安努斯之前，我应该提到普瓦捷的主教圣·奚拉里，他是高卢教会中最活跃、最正直、最著名的领袖之一；他写的大量著作，虽其价值全都不大，但在当时都极重要。实际上，它们大部分都仅仅是讨论当时人们所注意的各种问题的一些小册子。在基督教脱离了它的摇篮时代渐渐壮大起来之后，一些比较著名的主教都同时起着哲学家和政治家的两种作用。他们掌握着对思想的控制权，至少在知识界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他们还得管理宗教社会的世俗事务。他们同时肩负着两种任务——传达与实行，使人信服与控制、管理。因此，品种繁多和匆忙草率往往成为他们著作的特色。一般而论，这些著作完全是为了适应一时的需要而写出来的；这些小册子有时是为了解决教义上某一问题，有时是为了讨论某一业务问题，为了启发某一人的灵魂或是反对某种世俗弊病，答复某种异端邪说，或是从政府那里取得某种让步。圣·奚拉里的著作特别带有这种性质。

一个可能认识奚拉里（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和图尔的圣·马丁住在一起）的修道士埃瓦格里乌斯写了两篇对话，一篇题名为《基督徒狄奥斐卢斯与犹太人西蒙之间的会谈》，另一篇题名为《基督徒扎切厄斯与哲学家阿波罗尼厄斯之间的会谈》，这两篇对话都是关于四世纪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修道士如何设想一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另一方面基督教和哲学之间的问题的奇妙的不朽之作。

此后不久，马赛的一个教士出生于特里尔的萨尔维纳斯，写了一篇探讨宗教伦理学的论文《论贪婪》，还写了一本我已提到过的题名为《De Gubernatione Dei》的书，此书以详细描绘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习惯著称，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它试图为上帝卸却对尘世的苦难的任何罪责，而把罪责完全加在人类自己身上。

贝拉基教派的分裂教会的活动引起了大量的著作，可是我只想提一提阿基坦的圣·普罗斯珀的那些，特别是那篇基督教内部产生出来的哲学诗中最可喜的力作《反对忘恩负义者》。他的从世界起源写到455年的《编年史》是很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当自由意志和上帝的恩惠的问题正在整个教会、特别是高卢教会中展开激烈的辩论时，当灵魂的非物质性的问题正在纳博讷人中间，在主张灵魂是物质性的里兹主教福斯图斯 
 

注



 和为相反的意见辩护的维也纳牧师和圣·马梅提乌斯主教的兄弟马梅提乌斯·克劳狄努斯 
 

注



 之间静静地讨论的时候，福斯图斯提出其观点的那封信和马梅提乌斯·克劳狄努斯的题名为《论灵魂的本质》的那篇论文乃是关于五世纪人类精神状态的最奇妙的不朽之作。因此，我想将来让你们详详细细地了解它们。

在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文学中，我只想再引举一个人的名字，即马赛的教士金纳迪乌斯，他在其题名为《论四世纪中期到五世纪末的著名人士或教士作家》中给予我们的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比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的为多。当你们把这两张虽然很枯燥乏味而又不完全的著者和作品名称表加以比较的时候，仅仅人名和书名岂不就说明了两个社会在知识状况方面的差异了吗？基督教作家同时向思想和生活两方面最高的有关人士讲话，他们在知识的领域和现实的领域里都很活泼而有说服力；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他们的哲学是深得人心的；他们讨论的事物既能激动隐居修道者的心，也能激动各国人民的心。与此相反，世俗的文学既不涉及原则问题也不涉及一些偶然事件，既不涉及群众精神上的需要也不涉及群众家庭的感情；它完全是一种因袭和奢侈生活的文学，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小团体和学派的文学，从它所注意的问题的性质来说，完全是一种供贵族和才子们暂时消遣的文学。

先生们，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两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所以不同还有一个远为不同的原因：自由，（我指的是思想自由）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完全缺乏的，而对另一个社会来说则是实际上存在而且是强有力的。

诚然，说世俗文学完全缺乏自由那是不可能的；那种文学从属于世俗社会，从属于古老的罗马世界；它是罗马世界的映象，罗马世界的消遣品；它具有它的一切特征，——颓废、枯燥无味、丰饶多产、卑屈奴态。可是，它关心的那些问题的性质使这些特征长期存在。它与道德方面的一切大问题，与生活的一切实际利益，即与不能没有思想自由的任何事业完全没有关系。语法、修辞、小诗非常容易使自己适应奴隶状态。像阿格拉西乌斯那样编辑拉丁文同义词词典——像阿尔鲍里乌斯那样批评一个穿戴得过于考究的女郎——或者像奥索尼乌斯那样歌颂摩泽尔省的美人都既不需要自由，实际上也不需要动脑筋。这种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学在专制政治之下，在各种社会衰亡时期，曾不止一次地极度繁荣过。

在各学校内部完全没有自由；全部教授都是随时可以被免职的。皇帝不但有充分的权力可以把他们从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而且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随时撤销对他们的任命。此外，在许多高卢城市里，人民自己也是反对他们的，因为人民至少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因此都不喜欢完全异教血统和异教志趣的学校。因此，教授们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而且往往被虐待；实际上，除了残余的上等阶级和帝国当局以外，谁也不支持他们。帝国当局仍坚持维护秩序，而在此以前它之所以常常迫害基督徒，完全是由于屈从人民的要求。现在，在四世纪，它保护异教徒、反对人民，这或者是出于一种维持秩序的抽象的愿望，出于遵从那些本身就是异教徒的或不关心这个问题的著名人士的愿望，或者是出于尊重旧政府所支持的旧制度、旧原则。你们从此可以不难看出教授们处于一个多么从属的、无权的、朝不保夕的痛苦的地位。学生们所处的地位也几乎一样。他们都是一大批宗教裁判所的、令人恼火的治安法规的对象，在这些法规之下，他们是毫无保障的。我要念给你们听瓦伦提尼安的一道敕令，它将使你们得到一个关于他们的处境的明确的概念；这道敕令本身只涉及设在罗马的学校的学生，但帝国的其他学校也是根据类似的规章和原则行事的。

“瓦伦提尼安、瓦莱里乌斯和格拉蒂安给罗马行政长官奥利布里乌斯的敕令（370年）

“1. 一切来罗马求学的人，到达时必须立即向人口调查局长 
 

注



 呈交批准他们此行的省长签发的阐明他们的住处、年龄、身份和职业的公函。2. 他们同时还须声明他们特别想研究的是什么学科。3. 他们必须随时把他们的住址报告人口调查局，以便那个部门的官员注意他们是否始终进行他们自己指定作为其追求目的的那个学科的学习。4. 上述官员有责任注意学生们在听讲时是否按照合适的方式行事，避开一切可以得到坏名声的机会，不参加任何我们视为简直是罪恶的私人团体。他们不可以过于频繁地去看戏，也不得沉湎于过度的享受和宴乐。任何学生如果忘记了他作为攻读文科的学生应有的高贵的品行，就将公开地受到鞭笞，并被不光彩地逐出城市，送回原地。那些勤奋学习者可以留在罗马直到他们年满二十岁为止，如果那时他们忘掉了没有自动回家，则行政长官应使他们离去，不论他们愿意与否。这些规则应严格遵行，您阁下应立即命令人口调查部门的主要官员每月提出一份关于所说的学生们的报告，阐明学生人数、姓名、何时来到罗马，他们的一般鉴定，其中谁的居留罗马的期限已经届满、必须送回非洲或其他行省……这种报告应每年呈送我们一份，以便了解学生们的各种优点和学得的知识，以便判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我们的工作究竟可取和合乎需要到什么程度。” 
 

注





这些预防措施中有些措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恰当的；但同时也很明显，在它们成为其主要特色的这种制度中，在它们成为其纪律的基础的这些学校中，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

与此相反，在基督教文学中，自由却十分茂盛地表现出来：思想的活跃，公开宣布的种种不同的意见，它们本身就足以证明这种自由的真实性。人类思想的翅膀如果压上铁块，那末它决不会展开得如此宽广、如此精力旺盛。此外，自由是教会的知识分子境遇中所固有的：教会正在努力形成它的教义，它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被颁布或固定下来。往往由于某一事件，由于某一论战的著作而产生了某一个问题；于是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就进行考查和讨论，于是就形成了决定，采纳了信仰，并适时地宣布了教义。十分明显，在这样一个时期必定存在着自由，虽然是不稳定的，也许是暂时的，但仍然是真实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实效的。

反对异端的立法的状况还没有达到足以使它致命的地步；迫害的原则，真理有权靠武力实行统治的思想已开始占领人们的头脑；但它在种种事情中还没有占主要地位。世俗权力开始有力地帮助教会反对异教徒，并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被放逐，某些职务严禁由他们担任，他们的财产被剥夺；有些人，甚至像385年的普里西利安派那样，被判处死刑：皇帝们的法规，特别是狄奥多西大帝的法典，对异教是充满着威胁和戒备的；总之，事态的发展显然是倾向于暴政的：可是，世俗的权力对于使自己成为各种教义的工具一事还有犹豫；最伟大的主教圣·奚拉里、圣·安布罗斯、圣·马丁仍大声反对判处异教徒极刑，他们说，教会无权使用精神武器以外的其他武器。总之，虽然迫害的原则日益进展，并且是很有威胁性的进展，但自由仍然比它更强大：它是一种危险的处在狂风暴雨之下的自由，但它仍然是活跃的、普遍的；一个人过去是自己承担风险当异教徒的；但他如果愿意的话，将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异教徒；人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可能而且也的确有力地、公开地支持了他们的意见。看一看这个时期历次宗教会议的宗教法规就足以相信自由仍然是巨大的：除了两三次大的宗教会议之外，这些会议，特别是在高卢举行的这些会议，除了教规戒律以外，几乎不关心任何事情；理论的问题，教义的问题很少在会议上出现，只有在一些大的场合上才出现。他们所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大多是关于教会的管理、教会的制度设施、牧师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这证明，在无数问题上，思想的多样性是许可的，辩论仍然是开放的。

因此，一方面，劳动的性质，另一方面，思想所处的地位，充分说明，宗教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优越于世俗社会；前者的地位是着实而自由的，后者的则是奴性的，不重要的：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吗？

但最后还有一种意见，可是这种意见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且也许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世俗文学快要死亡，而宗教文学却存在着而且还在精力旺盛地繁荣滋长。

对心灵的修养来说，对科学和文学来说，要不依靠一切邻近的直接的势力而靠自己来繁荣壮大，就必需有幸福而和平的时代、令人满意的能予人以好运的时代。当社会状况渐渐困难、粗野而不幸时，当人们长期遭受很多苦难时，研究和学习就有极大可能被忽视而衰落。对纯粹真理的爱好，对美好事物的欣赏（撇开其他一切欲望），都是一些娇嫩而高贵的植物；它们必须有纯洁的天空、光辉的太阳和柔和的气氛；在大风大浪中，它们就会低下头来、日渐枯萎。才智的发展、心灵的旨在取得真理的劳动就会停止，除非被置于队列之中，并受到人类某种实际的直接的强大势力的保护。这就是罗马帝国覆亡时发生的事：学习和研究、文学、纯粹的知识活动，都不能单独抗拒灾祸、苦难和普遍的沮丧情绪；它们必须依附于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利益上；它们应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而应成为一种必需品。基督教的宗教供给它们种种手段；哲学和文学与基督教联合起来后就从威胁它们的毁灭中得救了；它们的活动于是有了实际的、直接的结果；它们提出申请要去指导正在行动中的人们走上幸福之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的理智被剥夺公权，因大风大浪而沮丧，到教会和修道院的避难所去避难；它苦苦哀求地拥抱了祭坛，乞求在祭坛的保护下生活并为祭坛服务，直到更美好的时代允许它重新在世界上出现并呼吸新鲜的空气。

先生们，我不想再进一步去比较五世纪时两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了，我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已足以清清楚楚地了解两个社会了。现在需要的是更深入地去考察宗教社会，只有它是活跃而富饶的。我们必须设法去发现它有哪些问题，对此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哪些论战是有力而受人欢迎的，它们对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有什么影响。这些将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1]
 大概是禁卫军地方长官。



[2]
 罗马各城市和自治城市规定，一种是munera，是低级职位，没有各种特权；一种是honores，是高级职位，是真正的行政官员，享有某种特权。



[3]
 狄奥多西法典，第III卷，第3篇1.1。



[4]
 同上，1.3。



[5]
 给养配给量，Annona，即一定分量的小麦、油和其他给养，约为一个人每天所必需的消费量。



[6]
 狄奥多西法典，第XIII卷，第3篇，1.11。



[7]
 331年生，420年死。



[8]
 354年生，430年死。



[9]
 生于354年，死于431年。



[10]
 生于355年前后，死于420年前后。



[11]
 生于360年前后，死于440年前后。



[12]
 死于490年。



[13]
 死于470年前后。



[14]
 一种行政官员，他的某些职能类似我们的警察局长。



[15]
 《狄奥多西法典》，卷1，XIV，第IX册，1.1。




第五讲




关于五世纪在高卢争论的主要问题——关于贝拉基派教义——关于在其历史中奉行的方法——关于引起这场争论的各种道义上的事实：第一，关于人的自由；第二，关于自由之虚弱和必须有外部的援助；第三，关于外部环境对自由的影响；第四，关于在灵魂里发生的没有人把它们归因于人的意志的精神上的变化——关于从这些事实中自然地产生的一些问题——关于我们在五世纪基督教教会方面应该据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这个特殊观点——贝拉基派教义在罗马、非洲、东方和高卢的历史——贝拉基——塞莱斯蒂乌斯——圣·奥古斯丁——半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卡西安努斯——福斯图斯——阿基坦的圣·普罗斯珀——关于宿命论——这场争论的影响与一般结果


先生们，在上一讲中，我企图为你们描绘五世纪时高卢的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仅就其一般面貌而言）的精神状态的对照图。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考察一下宗教社会，它是唯一能提供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充分材料的。在五世纪高卢基督教社会里占主要地位的问题是——第一，贝拉基派教义或贝拉基的异教，它主要被圣·奥古斯丁所击败；第二，在高卢南部在主教福斯图斯与教士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之间争论的灵魂的本质问题；第三，各种与其说是关于教义的毋宁说是关于礼拜和戒律的问题，例如对殉道者的崇拜问题、关于持斋、苦修、独身等的价值的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都是维吉兰提乌斯的著作所讨论的对象；第四，基督教反对异教和犹太教的长期的斗争，即关于犹太人西蒙和基督徒狄奥菲鲁斯之间、基督徒扎切厄斯和哲学家阿波罗尼奥斯之间的两个对话的论题。

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最重要的问题是贝拉基派教义：它是五世纪教会中伟大的理智方面的论战，正像四世纪时的阿里乌主义那样。我们现在就要来讨论的正是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

每个人都知道，这场论战涉及自由意志和圣恩问题，也就是说涉及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帝对人的道德活动的影响的问题。

在叙述这事的历史之前，我先要表明我想采取的方法。

这问题的单纯的陈述就将向你们指出，它并不是五世纪或基督教所特有的一个问题，而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所共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切宗教、一切哲学体系向自己提出并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

因此，它显然与各种原始的、普遍性的、道德的事实有联系，这些事实都是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通过观察可以在那边发现的。我首先要找出这些事实，我要摆脱一切关于时期、地点和个别信条的考虑而努力在一般的人的身上区别出所谓贝拉基论战的各种自然要素和首要的问题。我将阐明这些事实，既不在其中加入什么，也不从中删去什么，也不对它们加以讨论，而仅致力于证明和叙述它们。

然后我将指出，从这些固有的事实中自然地产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困难，什么论战，而完全抛开关于时间、地点或社会地位的一切具体的情况。

这一点办到之后，同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方面一旦彻底确立，我就要来测定，辩论中各种不同意见的辩护人在五世纪时是根据什么特殊论点来考虑这些道德事实的。

最后，在说明了贝拉基派教义是从什么来源和在什么力量赞助之下产生出来的之后，我就将详述其历史；我就将循着其关系和发展情况探索其主要思想，以便正确了解这场大论战兴起时人们的心理状态，它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又在哪一点上离开了它。

先生们我务必请你们认真注意，特别是在考察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各种道德事实的时候，因为它们是难以正确地理解，难以正确地表达的；我但愿能既清晰又确实地叙述它们，可是我几乎没有时间，只能粗略地说明它们。

第一，形成整个争论的基础的是自由，自由意志，人类的意志。为了正确地了解这一事实，必须从一切不相干的因素中解脱出来并使它严格地复归原位。我认为它之所以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是由于缺乏这种小心谨慎；人们没有把自己放在自由这个事实的前面，单单自由这个事实面前；人们看到了并且描述了它，但可以说是把它和在精神生活中处于非常接近的地位但本质上并不相同的其他事实混淆起来。例如，他们认为人的自由存在于考虑和选择行为的动机的力量之中，从那里进行的考虑和判断被认为是自由意志的实质。决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些都是理智的行为而不是自由的行为；各种不同的行为动机，不同的利害关系、情欲、意见等等都出现在理智之前；理智加以考虑、比较、估计、衡量，并最后加以判断。这是一种预备工作，它先于意志行为，但决不组成意志行为。当人深思熟虑时，当人充分认识到他心中产生的动机及其价值时，一种完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事实即自由这种事实就到来了；人作出一种决定，也就是说开始了一系列的事实，这些事实的根源就在他本身之中，他把他自己看作这些事实的创造者，它的产生是由于他希望它产生，它不会产生，除非他希望它产生，如果他希望使它们不同地产生出来，它们就会不同。去掉一切关于理智的深思熟虑的回忆，关于已知的和已经意识到的动机的回忆；把你的思想和这个一想到一种决定就立即作出这种决定的人的思想集中起来，当时这个人说：“我要，我要这样做，”同时要求你自己，问他，是否他不能决意而做了其他的事。肯定你会回答说——他会回答说，“是的。”自由这个事实在这里就显露出来了：它完全存在于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中：它是这样一种决定，它是人的固有的行为，这种行为是靠他存在的，而且是仅仅靠他一个人；这种行为是一种与在它之前或环绕着它的一切事实无关的简单的行为；它在最多样化的环境中总是同一的，永远是同样的，不管它的动机和它的结果如何。

先生们，人知道这个行为，正像他作出它那样；他知道自己是自由的，他感觉到自己的自由。良心是人所拥有的能凝视和沉思在自己身心里经过的思想、能出现在自己的存在之前、仿佛成为自己的旁观者的那种本领。不管在人的身心内部完成的种种事实是怎么样的，它们都是通过良心这个事实显示给他看的；良心证实了自由，正像感觉和思想那样；人看到和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正像他看到和知道自己在思想、反省和判断那样。人们曾屡次试图，甚至现在也试图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事实中间建立某种不平等的清晰性和可靠性：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称为把关于良心的事实即未知的和模糊的事实引进科学中去的这个设想。他们说，感觉、知觉，这些都是清楚的，已经证明了的；但是关于良心的事实，它们在哪里呢？它们是什么呢？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这个论点：感觉、知觉，也像自由那样，是属于良心的事实；人以同样的态度、同样的眼神和同样的肯定看待它们。他可能把他的注意力投在关于良心的某些事实上而不投在其他事实上，并忘记或误解了那些他所不重视的事实。我此刻提到的这个意见就是这事的证据：但当他全面地看到自己时，当他毫无遗漏地目击自己内心生活的壮观场面时，他就会毫不困难地深信一切场景都是在同一个舞台上通过的，同时他是在同样的原则上并以同样的态度知道这一切场景的。

先生们，我希望已被如此转化为其固有的独特的本质的人类自由这个事实能充分地呈现在你的思想的面前，因为它与其他近似而又有别于它的事实的混淆正是我们要探讨的这场大论战中引起麻烦和辩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个同样自然、同样普遍的事实在这场大论战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人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认为自己有本领仅仅通过自己的意志开创一系列事实，他同时也承认他的意志是受某种规律的控制的，这种规律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名称：人道、理性、机智等等。他是自由的；但是，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自由并不是任意的；他可能无意义地、不正当地、自觉有罪地利用他的自由；每次他利用它的时候，总有某种规律在指挥它。遵守这种规律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自由的任务。

不久他就会看到，他从未十足地完成过这项任务，也从未完全按照理性和伦理行事；总是自由地，也就是说，虽然道义上能使自己遵守这项规律，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履行他所应做的、甚至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每次当他认真地问自己并诚恳地回答自己时，他总是不得不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能已经做了什么什么事了；”但他的意志是软弱的、畏缩的；它既不尽自己的责任，也不尽量发挥自己的威力。

先生们，这种事实很明显，其中之一谁都能证明：甚至有这种怪事，随着道德的人的发展和完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意志的这个弱点：最优秀的人，即最能使自己的意志符合于理性、符合于道德的人，往往最深切地感到他们的不足，最深信在人的行为与其任务之间、在自由与其规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

先生们，因此，在一切人的心中产生出一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的感情；即感觉到必须给人的意志一种外力的支持，一个支轴，在它的目前的力量上添加一种力量以便必要时支持它。人便向各方面探索，想发现这种支轴、这种助力；他在友谊的鼓励中，在聪明人的会议中，在像他自己的那些人的榜样和称赞中，在对责备的害怕中查问这种支轴、这种助力；但一个都没有查到，却每天在他自己的行为中看到有上千个证据足以证明这种灵魂的活动，急于要在它本身之外找到一种能帮助它的自由的助力，它觉得这种助力既是实际的又是不够的。但由于这个可以看得见的世界，即人类社会，并非总能满足他的欲望，由于它们都苦于这种在他自己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得到的这种不足，灵魂便走到这可以看得见的世界的外面去，在人类关系之外去寻找这种它所需要的支轴：宗教的感情发展起来；人开始向上帝讲话并请求他的帮助。祈祷是最崇高的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种形式之下，对人类意志之软弱的普遍的感觉，和向某种外力和同盟力量的求援之心便显露出来了。

这正是人的本性，当他诚恳地请求这种支持时，他就能得到这种支持，他一门心思地寻求它，几乎就足以取得它。任何人，感到自己的意志荏弱，诚恳地乞求朋友的鼓励，智者会议的影响，舆论的支持或通过祈祷向上帝请教，立刻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加强和支持。这是日常经验的一个事实，是非常容易证明的。

第三个事实的重要性是不应忘记的；我指的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对人类意志的影响，外部世界对自由的控制。没有一个人否认这个事实，但必须正确地估计它，因为，如果我没有欺骗自己的话，一般说来，人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它。

我刚才区分了自由与慎重考虑；慎重的考虑先于自由，它是由理智完成的。先生们，独立于人之外的环境，不论它们是什么，是地点，是人出生的时间，还是习惯、风俗、教育、事件，决不影响自由的行为，例如我竭力描述过的那些；自由的行为并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它始终是同一的、完全的，不论引起它的动机是什么。各种外界环境都是根据这些动机，在理智活动的领域内发挥和耗尽它们的力量的。时代、地区和一切生命都在其内部消逝的这个世界，无限制地改变先于意志的慎重考虑的各种因素：由于这种改变的缘故，某些事实、某些思想、某些感情，在这智力劳动中，出现或不出现，靠近或疏远，有力或软弱；而这种慎重考虑的结果，也就是说，根据这些动机形成的判断，大大地受到它的影响。但跟在它后面的意志的行为基本上仍然不变：人们的行为仅仅间接地并由于被引入慎重考虑的各种因素的多样性而受到了外部世界的这种影响。我希望一个实例就能使你们完全理解我。一个野蛮人为了忠于他部族的习惯、完成他认为应尽之义务而勉强地杀死了自己的年老体弱的父亲：相反，一个欧洲人却赡养自己的父母，服侍他、尽心竭力减轻他年老体弱的痛苦；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两个例子中构成行动之前的慎重考虑的基础的两种思想和随之而来的两种结果更不相同的了。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两种行动中的合法性和道德价值更不相等的了。但说到决心，欧洲人的和野蛮人的自由的个人行动难道是不一样的吗，如果都是以同样的意图和同样的努力程度来实现的话？

因此，独立于意志之外的环境对自由行动的动机和结果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这是它能发挥其作用的唯一领域：处在慎重考虑与外部行动之间的较低的事实，即自由的事实，则仍然是一样的，而且是在最多样化的各种因素中以同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的。

我现在要来谈谈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大的道德事实，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了解贝拉基派教义的历史。我还可以列举其他许多事实，但这些的重要性都不大，它们显然是我在这里叙述的那些事实中派生出来的，我没有时间叙述它们。

有某些变化、某些道德事件是在人的内心完成和表现出来的，无需他能把它们的根源归诸他的意志的某一行动，或能认出它们的创作者。

这种说法，初初一看，可能会使你们中的某些人感到吃惊；先生们，请允许我用类似的事实来说明它，这种事实在知识领域里比较频繁地发生，而且也比较容易理解。

没有一个人不曾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里，在辛苦地探索某种思想、某种往事的过程中未取得成果就因疲倦而昏昏入睡，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他所要的东西已完完全全出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一个学者不曾遇到过，在他研究的课题尚未取得成果时就不得不退下来休息，而在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却毫无困难就攻下了这个课题。我可以举出许多其他这样的例子：我现在选出这两个作为最简单、最无可争辩的例子。

我从它们推断出这个结果：某种内心的自发的劳动不依靠意志的自觉的、故意的活动而在人的悟性中完成了自己，这是一种我们没有加以指导和控制的劳动，我们没有机会观察其进展的劳动，然而是一种实际的生产性的劳动。

这里面毕竟毫无奇怪之处：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里来时都带来了他自己的天生的智能。人通过他意志的活动，指导和修改、提高或贬低自己的道德存在，但他并不创造自己的道德存在；他已得到了它，同时它还具有某种个人的气质，具有某种自发的力量。各个人在精神方面的天生的差异，也像在体质方面的天生差异那样，是无可争辩的。既然各个人的天生的体质都同样是自发地靠它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因此，在他的智能的天性中，也同样由于它与外界的关系或它的意志本身的发动而有某种不自觉的看不见的发展在那里运转，虽然运转得极不均衡，或者用只有我自己用的一种说法来说（因为它形象地表达了我要表达的意思），有某种在适当的时候能自然地产生它的果实的植物在那里运转。

先生们，在知识阶层里发生的事往往也同样在道德阶层里发生。某些事实发生在人类灵魂的内部，它并不涉及它本身，也不把它看作自己意志的作品；有某些日子、某些时刻，它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同于它在自己意志作用下最后感觉到的那种道德状态。它不能把这个变化的进展追溯到它的源头；它与此无关，它的发生是未经它的同意的。换句话说，道德的人并不是整个地创造自己的，他意识到那些原因、那些在自己外面的力量不知不觉地在他身上起作用，并改变它；在它的道德生活中，也像在他的未来命运中那样，有许多问题对他来说是完全无法说明的，是他所完全不知道的。

也不必使他自己相信这个事儿，即他应注意那些伟大的道德革命、那些突然的显著的变化，因为人类的灵魂无疑有时可能会有这种感受，但这种感受往往被叙述者的想像所高度渲染，而令人难以对它作出适当的评价。这种不自觉改变的更多的事例，我们只需深入观察自己的内心，就能在那里发现。任何人在观察自己内心生活时都能容易地认识到自己这个有道义心的人的兴衰变化并非完全是自己意志行动或自己所知道的外界环境的结果。

先生们，这些都是人类天性，简单而普遍的天性，在贝拉基派教义本身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情况之外，传送给我们的关于贝拉基论战的主要的道义事实。你们立刻就会看出，仅仅从这些事实，仍然撇开一切特殊的偶然的因素，就产生了大量成为许多重大讨论的基础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研究一下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实际上，并非它们全都同样地面临着这种危险；例如，人类自由这个事实比任何其他事实更为明显、更为不可抗拒；然而即使这一点也已被否认，正像一切事物都可被否认那样，因为错误的广大领域是无边无际的。

承认这些事实，完全承认它们，但接着又来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于每个事实在道德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是否没有弄错；我们可能不正确地衡量了它们的广度和重要性。我们可能对自由、对外界环境、对意志的弱点、对各种未知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估计得太大或太小。

还有，关于事实本身完全不同的各种解释都可能被提出来。例如，关于人的精神状态中发生的不自觉的、难以察觉的变化；我们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归因于灵魂缺乏适当的注意，归因于它的不记得一切事情都在它的内心经过的，归因于它已经忘记了意志的某些行为，忘记了已经产生结果的某种决策、某种印象，它既没有探究其线索，也没有观察其发展。或者，为了说明道德生活中这些模糊的、可疑的事实，可以一方面乞援于上帝对人的直接的、特殊的行动，另一方面乞援于上帝的行为和人的活动之间的永久关系。或者，最后，可以试图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事实和谐一致；使它们变成建立在某种原则上的一个体系，使它们归属于某种关于人和世界的本性和命运的一般的教义。因此，无穷无尽的问题可能以各种方式产生出来；仅就在考虑中的这些事实的本质而论，就其本身及其大多数而论，它们是一个多产的讨论课题。

如果某些局部的暂时的原因更多地改变我们据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观点，改变人类头脑对它们的认识范围，使对它们的研究转到一个方向而不转到另一个方向，使这个或那个事实更突出或不太突出，使它们更有效或不太有效，则论战的战场不知将广阔到如何程度。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在五世纪当然也发生过。我已尽力和你们一道追溯贝拉基论战的天然的和纯粹的道德根源：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它的种种历史根源；它们对于正确了解贝拉基论战是同样必要的。

在基督教会内部，我叙述过的那些道德方面的事实必然会被人们以各种观点加以考虑。

基督教实质上是一种实际上的革命，并不是一种纯科学的理论的改革。它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支配人的生活，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人的生活，而是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活。

先生们，这是一种奇妙的新事物。希腊哲学，至少从其历史渐渐清晰而确实的时期起，基本上是科学的，被更广泛地应用于真理的探索而不仅是用于改革和指导生活方式。它的学派中只有两个学派采取一种稍稍不同的方针。它参加斯多葛派和新柏拉图派的正式方案以发挥一种道德影响，调节行为和启发悟性；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抱负仅限于少数门徒——一种知识贵族。

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特殊的有代表性的计划是实施道德的改革，一种普遍性的改革，以其教义的名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支配人们的意志和生活。

先生们，作为一种几乎必然的结果，在构成我们的天性的许多道德事实中，基督教社会的领袖们特别要突出的是那些最能发挥改革的影响、以更快的速度产生实际效果的道德事实。他们把大主教和教会中的长老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事实上来；因为他们是从这些事实取得推进基督教事业和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的。

还有，基督教道德改革的支柱是宗教，构成其力量的是宗教思想，人与上帝的关系，目前生活与未来生活的关系。因此，基督教领袖们在众多道德事实中最喜欢的是那些具有我们天性中属于宗教部分的那种宗教倾向，并且可以说是限制在现职和未来希望、道德与宗教的范围上。

基督教的需要及其实施道德改革和支配人的行动的手段必然随着时间地点而变化。在人的灵魂方面，它必须时而致力于某一事实，时而致力于另一事实；今天致力于一种事态，明天致力于另一种事态。例如，在各个时代，从一世纪到五世纪，宗教社会领袖们的任务显然不是始终如一的，也决不是用同一种方法完成的。一世纪的主要的事情是反对异教的斗争——推翻一种令人从心里憎恨的制度的必要的努力——简言之，即革命的工作，作战的工作。这就必需不断地诉诸自由的精神和检查的精神，诉诸意志的有力的表现；这是这个时期的基督教社会在一切场合所祈求和经常夸耀的道德事实。

五世纪时，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不同的情况中。战争已经结束，或者已基本结束——胜利已经取得。基督教的领袖们现在必须整顿宗教社会，传播其信条，整饬其纪律，一言以蔽之，必须在它所击败的异教世界的废墟上制定它的教规。这些盛衰的变化在一切伟大的道德革命中都会遇到。我无需再给你们举出例子。你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必须经常祈求的已不再是自由精神。现在需要在人民中培养的却是一种有利于制定规章、建立秩序、有利于行使权力的心情和素质。

把这些考虑应用于我指出的作为贝拉基论战的根源的那些物质世界的事实和道义的事实，你就能容易地辨认出在五世纪时教会领袖们特别感觉到应该促进其发展的那些人。

有另一个原因使他们据以考虑我们的道德本质的观点发生变化。与人类自由有关的种种事实和那些事实中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事实或孤立的问题：它们是和其他事实，和其他更普遍更复杂的问题密切地联系着的；例如同善恶起源的问题，人的一般命运问题以及它与上帝对世界的计划的基本关系问题密切地联系着的。因为在这些更高层的问题上，教会里早已存在着明确的教义、固定的主张和公认的解决办法；所以当新问题起来时，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必须使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一般人的思想，适应于既定的意见。由于它们，便产生了这种复杂的局面：某些事实、某些道德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本来可以排除一切外界的考虑，排除科学观点以外的一切观点而思想完全自由地作为哲学家来考察和判断这些事实、这些问题；但当时他们被授予官方权力，他们有责任管理他们的人民，整饬他们的行动，指导他们意志。因此，一种实际的政治的需要压倒了哲学的作用并把它推在一边。这还不是全部；哲学家们和政治家们，他们还不得不同时起纯粹逻辑学家的作用，在一切场合无保留地与某些原则的重要性和某些永远不变的教义保持一致。因此，他们仿佛同时扮演着三种角色，同时受到三方面的支配；他们必须同时考虑到事物的本性、实际的需要和希望。一旦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旦他们不得不注意到他们以前从未好好注意过的那些道德事实时，他们就得以这三种资格来思考和行动，来完成这三种使命。

可是，先生们，这在宗教社会里并不是它的一切成员的职务；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认为自己一方面并不负有责任指导教会的道德管理，另一方面也不必通过它的一切结论去贯彻它的整套教义。在这样一批人中间，一定会出现一些人才，他们有权观察并为他们自己取得某些道德事实，而无需十分注意他们的实际影响或他们在总系统中的地位，他们的头脑没有教会大领袖们的头脑那么渊博那么坚强有力，但他们在一个人数较少的领域里有着更充实的事业，担任着比较简单而容易的工作，因此他们对某些具体问题可能掌握着较精细而明确的知识。这样，就产生了一些异教的创始人。

这样就兴起了贝拉基教义。我希望，你们现在已经了解影响其命运的那些初期的、外界的情况；你们了解了：（1） 成为争论中心的那些主要的自然事实；（2） 从那些事实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一些问题；（3） 五世纪时宗教社会的领袖们和从宗教界中产生出来的活跃的有研究头脑的人据以考虑这些事实、这些问题的特殊的观点。有了这条指导线索、这支照明的火炬，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下去叙述贝拉基论战本身的历史。

论战是在五世纪初兴起的。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和关于上帝对人的灵魂的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早已受到基督徒们的注意，这是圣·保罗的书信和其他许多不朽巨著所证明了的；但是提出来的一些事实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被接受或被抛弃了。到四世纪末，人们开始更细致地研究它们；教会的某些领袖已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圣·奥古斯丁自己说，“我们切不可对尚未成为基督徒或尚未成为彻底坚定的基督徒的人讲太多的关于神的恩赐的话；因为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给信徒造成许多麻烦。”

405年前后，英国修道士贝拉基（这是希腊、拉丁作家给他的名字，他的真名似乎是摩根）居住在罗马。关于他的出身、他的道德品质、他的能量和他的学识有无穷无尽的争论，他在这几方面都受到了大量的辱骂；但这种辱骂似乎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根据一些权威的证据，也根据圣·奥古斯丁本人的证据来判断，贝拉基是一个好出身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生活廉洁的人。我已说过，他是一个罗马的成年居民，没有制定过任何教义，没有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著作，在405年前后开始大谈起自由意志问题，并对它作了深刻的研究和详细的阐释。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曾抨击过任何人或要求论战，他似乎仅仅按照这样一个信念行事，即认为人类自由之说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在这个时期的宗教教义中是没有它的份的。

这种思想在罗马没有引起麻烦，几乎没有引起任何辩论。贝拉基自由自在地谈；人们静静地听着他。他的主要的门徒是塞莱斯蒂乌斯，像他一样是一个修道士，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比他更年轻，更自信、更果敢，并更坚决地要把他的意见贯彻到底。

411年，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已不在罗马；人们发现他们在非洲，在希波和迦太基。在后一城市里，塞莱斯蒂乌斯提出他的观点：一场论战立刻在他与副主祭保利努斯之间爆发了，后者在主教面前控告他信奉异教。412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塞莱斯蒂乌斯也出席了，并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被开除教籍，而在无效地向罗马主教上诉后就迁居到亚洲，看来，贝拉基在他之前就已到了那里。

他们的教义传播开来了，在地中海各岛，特别在西西里和罗得岛，很受欢迎。他们把塞莱斯蒂乌斯写的一本题名为《Definitiones》的小著作送给圣·奥古斯丁。该书使许多人都急切地争相阅读。一个名叫希拉里的高卢人为此以极大不安的心情写信给他。希波的主教开始感到吃惊，认为这种新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

起初，在许多涉及人的道德活动的事实中，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几乎是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所唯一探讨的问题。圣·奥古斯丁和他们抱同一信念，并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赞扬它；但是其他问题，他认为也应取得一席之地；例如，关于人类意志无能的问题，需要外援的问题，以及如果意志不能取得外援则灵魂里就会发生道义上的变化的问题。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似乎毫不重视这些问题：这是他们与希波主教发生争议的第一个原因，希波主教的更为广阔的头脑是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道德的本质的。

此外，贝拉基由于他极端重视自由意志，削弱了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的一面，而加强（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了人的一面。自由是人的事情，他单独在那里出现。与此相反，在人类意志的无能方面，在人类意志所并不要求的道义上的变化方面，都有上帝干预的余地。既然教会的改革力量基本上是宗教的力量，根据实际的观点，它一定会从第一流的理论中丢弃一种与宗教无关的事实，并使其势力能在其中找到发挥机会的那些事实相形见绌。

圣·奥古斯丁是教会学者的领袖，比任何其他人更有责任维护教会教义的总的体系。既然在他看来，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的思想是与基督教信条的某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原罪和赎罪的观点相抵触的，所以他从三层关系方面来抨击它们：作为一个哲学家，因为在他看来，它们关于人类本性的知识是狭隘和不完全的；作为一个负责管理教会的实际的改革者，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它们削弱了改革和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作为一个逻辑学家，因为他们的思想与基督教信条的基本原则中推导出来的结论并不完全符合。

你们瞧，从那时起，争吵严重到什么样子：一切事物都被卷进去了，哲学、政治、宗教，圣·奥古斯丁的意见和他的事业、他的自尊心和他的职务。他把自己整个儿都舍弃给它了，发表论文，书写信函，收集各方面送来的消息，大量的反驳和忠告，并载入他的一切著作、他的一切活动记录，这些著作和记录是激情和温厚、权力和同情、宽广的心胸和逻辑的严密性的混合物，它赋予他如此罕有的一种力量。

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方面也并不闲着；他们在东方找到一些有力的朋友。如果圣·哲罗姆在伯利恒大声谴责他们，耶路撒冷主教约翰则热情地保护他们：他为了他们召集他教会里的牧师们开了一个会。圣·奥古斯丁的一个门徒西班牙人奥罗修斯刚巧在巴勒斯坦，他到那里报导了非洲在贝拉基问题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他被控告犯的错误。在约翰主教的介绍下，人们访问了贝拉基。他们问他，他是否真的把奥古斯丁驳斥过的东西教给人家。他回答说，“奥古斯丁在我眼里是什么呀？”在场的许多人都很反感。当时奥古斯丁在教会的学者中是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他们要把贝拉基驱逐出去，甚至要开除他的教籍；但约翰挡开了这个打击，让贝拉基坐下来，并讯问他，说，“我是这里的奥古斯丁，你要回答我的话。”贝拉基说的是希腊语，他的起诉者奥罗修斯仅仅能说拉丁语；出席会议的人听不懂他的话；他们就散开了，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

不久，415年12月在凯撒利亚主教尤洛其乌斯的主持下，在巴勒斯坦的狄奥斯波利斯（古代的利达）举行了一次由十四个主教出席的会议。两个被逐出自己的教区的高卢主教，阿尔勒主教希罗斯和艾克斯主教拉扎勒斯，对他提出了一个反对贝拉基的新的罪名。他们两人没有出席会议，说是病了，大概知道他对他们毫无好感。贝拉基出席了会议，仍旧受到耶路撒冷主教的保护：他们询问了他的有关他的意见；他解释了这些意见，采用了这次会议作为教会的真正教义向他提出的一切话来修饰了这些意见，详细叙述了他受过的苦，谈到了他与许多可敬的主教以及与奥古斯丁本人的关系，奥古斯丁在两年前曾写信给他，想批驳他的某些思想，但字里行间充满着慈爱和温厚之情。会上宣读了希罗斯和拉扎勒斯的控诉书，但只是用拉丁文写的，而且还插入了译者的话。会议表示满意；贝拉基被判无罪，并宣告他是正统的。

关于这个决定的消息不久传到了非洲，你们知道这个时期教会活动何等积极，而事件和消息的传布又何等迅速，文件从亚洲传到非洲，从非洲又传到了欧洲，从这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圣·奥古斯丁一知道狄奥斯波利斯会议的结果，虽然他还没有接到这个会议的法令，他就调动一切力量来抵制它的执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巴勒斯坦发生了一件小事情，它使贝拉基的事业蒙上了阴暗的颜色。他仍留在耶路撒冷，并更自信地宣称信奉自己的思想。在伯利恒爆发了一场反对圣·哲罗姆和建立在他附近的修道院的猛烈的骚乱：发生了一系列过度行为，有些家宅被抢、被焚，有一个副主祭被杀；哲罗姆也不得不躲避到一座塔里去。据说，贝拉基教义者是这场骚乱的发起人：但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倒倾向于对它有怀疑；但仍然有怀疑的余地；一般都这样认为，于是兴起了一阵大吵大闹；圣·哲罗姆就此事写信给罗马主教英诺森特一世，贝拉基教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这一年，在非洲的迦太基和米利文举行了两次庄严的宗教会议，一次出席了68个主教，另一次出席了61人。贝拉基与其教义在那里被正式宣告有罪；两次会议把它们的决议通知了教皇；圣·奥古斯丁和另外四个主教私下写信给教皇，更详细地报告了整个事件，并劝他审查贝拉基以便公布真相、谴责错误。

417年1月27日，英诺森特复信给两个会议和五个主教并宣告贝拉基教义不适用。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已被击败；两个月后，英诺森特死了；索西穆斯继承他；塞莱斯蒂乌斯回到罗马；他从新教皇那里取得了一份新的检定书，他大概在该书中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像贝拉基在狄奥斯波利斯所做的那样。417年9月21日，索西穆斯通过三封信告诉非洲的主教们说，他严格认真地过问了这件事；说他在圣克雷芒教堂里举行的教士的大会上亲自听了塞莱斯蒂乌斯的证词；说贝拉基曾写信给他替自己辩白；说他对他们作的解释表示满意，并曾在教会的圣餐会上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地位。

这些信刚刚到达非洲，在迦太基就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418年5月）；出席会议的有203个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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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在八条明白的教规中谴责了贝拉基的教义，并与罗马皇帝荷诺里乌斯通信，以便从他那里而不从异教徒那里取得使教会免于灭亡的手段。

从418年到421年，出现了罗马皇帝荷诺里乌斯、狄奥多西二世和君士坦提乌斯的许多敕令和信函，说要把贝拉基、塞莱斯提乌斯及其党徒逐出罗马和他们妄图去宣传其极端错误的思想的一切城镇。

教皇索西穆斯并未长期抵抗宗教会议和皇帝们的权力；他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以便再听听塞莱斯提乌斯的证词；但塞莱斯提乌斯已经离开罗马，于是索西穆斯写信给非洲的主教们说，他已谴责贝拉基教派。

这场争论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有18个意大利主教拒绝在宣判贝拉基有罪的文书上签字；他们被剥夺了主教的职位，并被放逐到东方去。宗教会议、教皇和皇帝的三重决定给予这个事业以致命的打击。418年后，我们在历史上已看不到贝拉基的痕迹。塞莱斯提乌斯的名字在427年之前有时还能遇到；此后也就消失了。这两个人一旦离开舞台，他们的学派就迅速地消亡了。被历次宗教会议、教皇们和世俗当局所采纳的圣·奥古斯丁的意见成了教会的一般教义。但它尚须进行一些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贝拉基教义死了，留下了一个后继者；半贝拉基教派进行了贝拉基教派所不能再担当的斗争。

在高卢南部，在躲藏着一些思想大胆的人的圣·勒林斯和圣·维克特修道院内，有些人，特别是我已谈到过的修道士卡西安努斯，觉得贝拉基的错误的范围似乎过于狭隘，不能充分说明有关人类自由及其与上帝权力的关系的一切事实。例如，人类意志无能为力的问题，需要外援的问题，在灵魂中起作用但并非是灵魂的工作的道德革命问题，他觉得这些都是既无可争执也不能忽视的实际的重要的事实。卡西安努斯充分地大声地承认了这些事实，因而使关于自由意志的教义具有一些宗教的性质，而这正是贝拉基和塞莱斯蒂乌斯所解释了的。但是，同时他还对圣·奥古斯丁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他的关于道德改革和人的逐渐神圣化的说明，相当公开地提出了质疑。圣·奥古斯丁把它们都归因于上帝对灵魂的直接的、立即的、特殊行动，归因于真正的上帝的恩惠，这种恩惠，人自己原是没有资格享受的，它完全来自上帝的无偿的赠予，来自上帝的自由选择。

卡西安努斯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具有更多的功效，并坚持认为人的道德改革部分地是人自己意志的工作，它使自己得到上帝的支持，并通过一系列相互的自然联系（虽然往往是看不见的）产生出一些内部变化，人的神圣化进程就是通过这种内部变化而为人世所知的。

这就是半贝拉基教派与其可畏的对手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论战是在428年前后，从阿基坦的普罗斯珀和奚拉里两人的书信开始的。奚拉里曾急急忙忙告诉圣·奥古斯丁说，贝拉基教义又以新的形式抬头了。希波的主教立刻写了一篇题名为《De Prœdestinatione Sanctorum et de dono perseverantiœ》的文章。普罗斯珀发表了他的诗篇《反对忘恩负义者》；于是，以小册子和书信为武器的论战又重新活跃起来。

圣·奥古斯丁死于430年；只有圣·普罗斯珀和奚拉里留下来负责执行他的工作。他们到罗马去，并使半贝拉基教派受到教皇的谴责。这种教义不管经过怎样的修改，在教会里已不太受人欢迎；它使已经被击败的异端邪说复生；它削弱了（虽然仅是轻微地）道义和政府的宗教影响；它也不符合一般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路线对上帝在各种场合的干预给予了更多的赞扬。半贝拉基派的教义如果没有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教义即宿命论教义的出现，使其得以暂时保留一些力量和信誉的话，大概早已几乎毫无抵抗地垮台了。

某些执拗的逻辑学家根据圣·奥古斯丁论人类意志的无能与其价值的无效以及上帝的恩惠完全免费与无偿的性质的著作，推断出一切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关于每个人的永久命运的天意是不可改变的。这个教义在五世纪时的各种最初的表现是模糊而可疑的；但它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就震动了大多数基督徒的良知和道义上的公正心。于是，半贝拉基教派开始投入战斗并把他们的思想提出来作为这样一种错误的天然的抗毒剂。这些就是里兹主教福斯图斯在445年前后力图加于半贝拉基教义的特征，关于福斯图斯，我早已提到过他的名字，在将来某一个时期里，我将更详细地谈到他；他是作为贝拉基教派和宿命论派之间的一种介体出现的。他说：“在关于上帝的恩惠和人的服从的问题上必须坚持中间道路，既不偏右，也不偏左。”按照他的意见，贝拉基和圣·奥古斯丁两人都太专断：一个对人的自由考虑得太多，而对上帝的行动考虑得不够；另一个呢，对人的自由太不注重了。这种妥协开始时在高卢的教会里很受欢迎；两次宗教会议，一次是472年在阿尔勒举行的，另一次是473年在里昂举行的，都正式谴责了宿命论派，并责成福斯图斯发表一篇他已写好的题为《论上帝的恩惠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的论文，甚至还让他作进一步的发挥。可是，这对半贝拉基教义来说仅仅是一天的缓解，一线的好运；不久，它的信誉又丧失殆尽。

圣·奥古斯丁生前曾被控宣传宿命论教义，宣传完全取消自由意志，但他积极地为自己作了辩护。

我认为，作为一个论理学家，他想错了，错在他否认了他自己的一方面关于人类意志的无能和败坏，另一方面关于上帝的干涉和上帝的先见的性质的思想必然会造成的一个结果。

但在这个场合，圣·奥古斯丁的高超的头脑挽救了他，使他免犯逻辑几乎要他犯的错误。他的自相矛盾正是由于他的崇高的理性。先生们，请让我对这一事实详细说一下，因为仅仅这样就足以说明这么多的优秀天才的自相矛盾的说法：我要举一个我们大家身边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当然，你们中大多数人都已读过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数的至尊的地位，数的多数的至尊的地位，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则，而卢梭在一个长时期内，以坚定不移的严峻态度研究出它的种种结果；可是，一种时刻终于到来了，这时他放弃了它们，而且最有效地放弃了它们；他希望把他的根本法，他的宪法奉献给正在上升的社会；他的崇高的才智警告他，这样一件作品决不能出自普选权，出自大多数，出自群众：他说，“要为人类制定法律，就需要有一个神明。……这一职务决不是行政官的职务，也决不是统治权……它是一种独特的、超然的职能，与人世间毫无共同之处。” 
 

注



 于是他树立了一个唯一的立法者，一个圣人；这样就违反了他的人数至高无上原则，从而转变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则，转变到才智至高无上原则，转变到高级理性的权力。

先生们，在《社会契约论》和几乎卢梭的全部著作中，类似的矛盾很多很多，它们也许是这位著者的伟大思想的最明白的证据。

由于同样的这种不一致性，圣·奥古斯丁坚决地排斥了曾被归属于他的宿命论。后来，其他人，激烈的辩证论者，毫不迟疑地继续向着这个教义走去并安身立命于这个教义。至于他呢，当他受到自己天才的启发而洞察了它时就掉转头去，但并非完全走回头路而是飞向另一个方向，飞向绝对拒绝取消自由。教会也像圣·奥古斯丁一样行动；它采纳了他的关于上帝恩惠的教义，并根据这个理由，谴责了贝拉基教派和半贝拉基教派；它也谴责宿命论派，因而从卡西安努斯和福斯图斯及其门徒们那里取得了一些借口，并借助于它，恢复了一些优势。半贝拉基教义从这时起，就日趋衰亡；阿尔勒主教圣·凯撒利乌斯在六世纪初再次向它宣战，正如圣·奥古斯丁和圣·普罗斯珀所做那样：529年，奥朗日和巴伦西亚两次宗教会议谴责了它；330年，教皇卜尼法斯二世又以宣判逐出教门来打击它；不久，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至少已不再能鼓动人心。宿命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先生们，这些教义中没有一个曾产生过一个宗派，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派。它们并不从教会中分裂出去，也不自己组成一个独特的宗教社会；它们没有组织，没有礼拜：它们仅仅是有才智的人中间所争论的一些意见；它们或多或少是教会的官方教义所认可的，也或多或少是反对教会的官方教义的，但它们从来没有以分裂宗派威胁过教会。因此，关于它们的出现，关于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只留下某些倾向，知识分子的某些意向，既不是宗派，也不是真正的学派。我们在欧洲文明史的各个时期里遇到的，首先是特别专心研究我们道德活动中有关人性的问题和有关自由的事实因而依附于贝拉基教派的那些有才智的人。其次遇到的是对上帝对人的权力、上帝对人类活动的干预特别感到吃惊、并倾向于使人类自由在上帝的手下消失的有才智之士；这些是赞同宿命论的人。第三是，被置于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教会的一般教义，它力求重视一切自然的事实、人类的自由和上帝的干预；否认上帝能影响人的一切，否认人能做一切事情而无需上帝的帮助，并因此使自己，也许更多地借助于理智而不是借助于科学的一致性，而立足于机智的领域内，人类心灵的真正的故乡，也就是它在漫游四方之后（post longos errores）经常回去的地方。





[1]
 按照其他文献，为214个主教。



[2]
 《社会契约论》，第二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53、55页。——译者）




第六讲




本讲的目的——中世纪文献的一般性质——从异教哲学到基督教神学的过渡——基督教教会中灵魂的性质问题——大部分表示赞同唯物主义体系的古代传教士——想避开它的努力——异教哲学中类似的思想发展——唯灵论体系的开端——圣·奥古斯丁、尼梅希、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里兹的主教福斯图斯——他的认为灵魂有物质的论据——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响应了他——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在高卢的重要性——对他的论灵魂的本质一文的分析和引语——埃瓦格里乌斯写的基督徒扎切乌斯与哲学家阿波罗尼奥斯之间的对话——蛮族入侵对高卢的精神状态的影响


先生们，上一讲中讨论的问题与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问题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贝拉基教义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大事件；它引起了各种派别、各种势力和圣徒的受难；它推动了历次宗教会议，推动了皇帝们；它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关于灵魂本质的问题没有产生任何这样的事。它的讨论是在帝国的一个角落里，在少数能人之间进行的。在上一讲里我必须叙述许多事实，现在我必须谈到一些书和一些论点。

我请你们注意我们研究的进程。我们是从考察社会状况，外界的和公众的事实开始的；接着我们就要谈到高卢的精神状态；我们首先在一些一般性事实中、在整个社会中加以探讨，然后再在一次宗教大辩论中、在一种教义中、在一种发展成为一个重大事件的活跃而强大的教义中加以探讨；我们现在就用简单的哲学讨论的方式研究它。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深入到人类思想的内部；我们先考虑各种事实，然后考虑与事实混在一起、受到事实的影响的那些思想；我们现在就单独来考虑这些思想。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请容许我就这个时期和整个中世纪时期作家的一般性质说几句话。他们为什么会这么久地完全被遗忘呢？他们为什么今天值得我们对他们多少加以注意呢？

如果你们把一方面古代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另一方面，特别是所谓现代文学，与中世纪时期的文学作一对比，那我想，使你们感到吃惊的主要问题将是下述问题。

在古代文学中，著作的形式，其写作的技巧以及语言都是极好的；即使它的材料是贫乏的，思想是谬误的或是混乱的，而且十分无知，可是写得非常精巧，令人读了不能不感到喜悦；表明作者的头脑既是天真的又是精细的，他的内心世界的开发远远超过其后天的知识，它对美的事物具有极高的欣赏能力和加以描绘的特殊才能。

在现代文学中，例如十六世纪以后的，其形式往往是不完善的，无论是本质方面或是艺术方面，常常显得不够，但其基础一般说来是健全的；完全无知的，离题太远的或是非常混乱的，我们看到的极少极少；方法、常识，一句话，艺术的功力是其显著的特色；如果人们的头脑并非总能得到满足，那末至少它很少受到震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并非总是一幅美好的景象，但混乱的场面已经消失。

中世纪的脑力劳作显示了一幅不同的面貌；一般说来，它们在艺术功力方面是完全不够的；其形式是粗糙的、异想天开的；语言是不确切的，方法是乱七八糟和有害的；它们充满着离题的话和不连贯的思想。它们显示出一种粗野的、无教养的精神状态，也没有内心的开发或后天的知识，因此，我们的理性和爱好都得不到满足。这就是它们被人们遗忘的原因，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学所以能留存下来以及产生出这种文学的人民所以会永久存在的原因。然而，在这如此不完善的形式之下，在这难以理解的思想和没有好好组合起来的事实的如此奇特的大杂烩之中，这些中世纪的书却是人类思想活动和财富的非常卓越的纪念碑，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许多朝气蓬勃的有独创性的想法；一些重要的问题往往被探究到最深的底蕴；哲学的真理和文字的美每时每刻都从黑暗中发出闪光；这个矿藏中的矿物全都处于粗糙状态，但各种金属非常丰富，很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而且，这些五六世纪的著作还有一种它们所特有的性质和重要性。这个时期正是古代哲学在现代神学面前撤退，前者转变为后者，某些体系变成教条，某些经院分裂成许多小宗派的时期。这些转变时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历史观点看来，也许是最有启发性的时期。只有在这种时期，我们才能同时地、面对面地看到某些一般不为人所知的、分散在这整整两个世纪中的事实，某些人和世界的情况；因此，只有这些时期，才便于我们把这些事实、这些情况加以比较，阐明它们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先生们，人的头脑太容易走进一条单独的小道，只根据一个偏的、狭隘的、排外的方面观察一切事物，把自己禁锢起来；因此，如果由于在他眼前出现的景象的本质，使他不得不放眼向自己的四面八方看去，开阔了眼界，对大量不同的事物深加考虑，全面地从它们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去研究世界上各种重大的问题，那末，对他来说，这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环境。

特别是在高卢的南部，第五世纪的这一特性表现得更为明显。你们已经看到，这种活动，在宗教社会中，特别是在有大量大胆意见的集中点勒林斯和圣·维克特等寺院尤为盛行。这整个思想运动并非发源于基督教；在衰落中的古代文明正是在这种地区，在里昂人中，在维也纳人中，在那旁人中，在阿基坦，重振其精神的，它在这里仍然表现极大的生命力。西班牙和意大利本身，在这一时期远不如高卢活跃，在文学和文人方面也远为贫乏。也许我们必须把这一结果归因于希腊文明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归因于希腊哲学在那边的长期影响。在南部高卢的所有大城市里，在马赛，在阿尔勒，在维也纳，在里昂本地，希腊语人们都能听懂也能讲。在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治下，在里昂的一座专用于敬神的雅典娜神庙里，还经常举行正规的希腊宗教仪式；第六世纪初，当阿尔勒的主教圣·凯撒利乌斯要求信徒们在布道之前与教士一起唱圣诗时，许多人用希腊语来唱。我们看到这一时期著名的高卢人中，有许多属于希腊各学派的哲学家，有些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派，另一些被称为柏拉图派，另一些称作伊壁鸠鲁派，再有一些被称作斯多葛派。第四、第五世纪的高卢人的著作，除了那些我即将介绍给你们的而外，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的论文《论灵魂的本质》引用了这些哲学家的文章，这些哲学家的名字我们在其他地方甚至见都没有见过。总之，种种迹象证明，在哲学观点方面，也像在宗教观点方面那样，在这个时期里，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基督教高卢人是帝国中最有生气、最活跃的部分，无论怎样在西方世界中也是最有生气、最活跃的部分。因此，正是在这里，可以最明白地看到从异教哲学到基督教神学、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这个过渡期的最显著的标志。

在这种思想的变动过程中，关于灵魂的本质的问题不可能长期没有触动过。从第一世纪起的每个世纪，我们发现它是教会的学者们讨论的主题，他们大多数都采纳物质的假设；含有这种意思的段落是很多很多的。我现在就选出两三段来，它们无疑是在本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见。特土良明白地说：

“灵魂的物质性凡是读过福音书的人完全明白。一个人的灵魂在肉体上被描绘出来正在受其地狱刑罚之苦；它被置于火焰之中；它感到舌头上难受的痛苦，它从一个比较幸福的灵魂的手中讨取一滴水来冷却舌头；……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肉体在场的话，那就只能是什么也没有。非物质的存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即没有一切苦痛，也没有一切欢乐，因为人只有在肉体里才会受到惩罚或报应。” 
 

注





“谁不知道，凡是非人间的、永生不死的东西都不会感觉到痛苦。”阿尔诺比乌斯问道。 
 

注





大马士革的圣·约翰说，“我们通过两条途径想像出非物质的、看不见的存在，即通过本质和风度；前者天生是非物质的，后者则只是相对来说，与物质的总体比较起来说，是非物质的。因此，上帝天生就是非物质的；至于天使、魔鬼和人的灵魂，则我们只是根据其风度来说，并与物质的总体比较来说，才称它为非物质的。” 
 

注





我可以无限制地增加类似的引文，它们全都能证明，在我们时代的初期，灵魂的物质性不仅是公认的，而且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

不久，教会表现出一种放弃这种意见的倾向。我们看到神父们把一切赞成非物质性的论点抬出来。我刚才引自大马士革的圣·约翰的那句话本身就证明了，你们可以看到，他给各种物质的存在加以某种区别。镇静而达观的神父们走上了这同一条道路，并以更急速的步子前进。例如奥里金，他对那种认为物质的灵魂能够想像非物质的事物并能达到真知的那种思想，感到十分吃惊；因此他断言它具有某种相对的不朽性，也就是说，与上帝这个唯一的真正精神的存在比较起来是物质的；但与一些尘世的事物，与一些可以看得见的有感觉的物体比较起来，则并不是物质的。 
 

注





这就是深藏于异教哲学的心底的思想路线；在其最初的几篇论文中，占主导地位的既有对灵魂的物质性的信念，同时还有某种想把灵魂设想为具有一种更崇高更纯洁的面貌的进步的苦心。有些人把灵魂看作一种蒸汽，一口气；另一些人则断言它是一把火；全都想把物质纯化，加以精炼，使它精神化，希望从而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这种愿望、这种倾向在基督教会中的确存在着；但认为灵魂具有物质性的思想，在一世纪到五世纪的基督教学者中，仍比同时期的异教学者更为普遍。某些神父是为了反对异教学者，为了宗教的利益而坚持这种教义的；他们希望灵魂是物质的，以便它受到报应或惩罚，以便它转入另一个生世时，看到自己仍处在类似他在地球上所处的地位；最后，以便他不忘记它比上帝远为卑下，而决不想把自己与上帝相比。

第四世纪末，在教会的内部兴起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某种革命。关于灵魂的非物质性、关于两种实体的起源和实质区别的教义，在那边出现了。即使这并非第一次，至少比过去远为明确、远为精致。它首先在非洲由圣·奥古斯丁在其论文《论动物的数量》中公开表示并坚决主张；其次，在亚洲由埃梅萨的主教尼梅希在其卓越著作《论人的本性》中；第三，在高卢，由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在其《论动物的本性》中公开表示出来。仅就高卢文明史而论，最后这本著作是我们必须好好加以研究的唯一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在这样的场合写成的。一个你们早已知道的人里兹的主教福斯图斯，在高卢教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像贝拉基一样，出生于布列塔尼亚地区，不知什么缘故来到了高卢的南部，在勒林斯的修道院里，当上了一名修道士，并于493年成为该院的院长。他创办了一所很大的学校，招收了一些富家子弟，抚养他们，教给他们当时的全部知识。他常常跟他的修道士们讨论哲学问题，而且看来，他还具有非凡的即席表演的才能。到462年前后，他成为里兹的主教。我已谈到过他在半贝拉基派异教教义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他的反对宿命论者的著作。他是一个活跃的有主见的人，相当爱管闲事，常常热衷于参与一切争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引起他注意灵魂的本质的问题：他在一封写给一位主教的富有哲理的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此信中，还讨论了一些其他问题；他宣称自己支持灵魂具有物质性的主张，并把自己的主要论点总结如下：

1. 一切看不见的事物属于一类事物，一切无形体的事物属于另一类事物。

2. 一切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是可以通过造物主而触知的物质；都是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

3. 灵魂占有地位。（1） 它被关闭在一个躯体之内。（2） 并不是凡是它的思想存在的地方都能找到它。（3） 总之，只有它的思想存在的地方才能找到它。（4） 它与它的思想不同，它的思想会变化，会向前进展，而它是永恒的，老是同一个样子的。（5） 它在躯体死亡时离开躯体，并通过复活重新进入躯体；见证人是（圣经中的乞丐）拉扎勒斯。（6） 地狱与天堂的区别、永恒的惩罚与报应的区别都证明，即使在死后，灵魂也占据一个地位，且是物质性的，有形体的。

4. 只有上帝是无形体的，因为只有他是不可触知的，无所不在的。 
 

注





这些毫不踌躇地、明确地提出来的命题，无论如何不是精心地搞出来的；而其作者所谈论的那些细节一般都是从神学、记叙文和基督教圣经中拿来的。

流传着的福斯图斯的匿名信引起了一些骚动。维也纳主教圣·马梅提努斯的兄弟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他本人也是该主教辖区的一个教士）在其远比他驳斥的书重要的著作《论灵魂的本质》中对此作了回答。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是他那个时代南部高卢最有学问和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了使你们对他的名誉有一个概念，我要念一念这位哲学家死后不久，由西多尼乌斯·阿波利拿里乌斯写给这位哲学家的外甥彼特雷乌斯的一封信。这封信，我可以说，带着这位写信人的全部特点，表现出对这位自称的才子的天真而详尽的阐述，到处可以看到精确的洞察力和奇异的事实。

“西多尼乌斯致其亲爱的彼特雷乌斯 
 

注



 。祝颂健康。 
 

注





“看到最近您舅父克劳狄纳斯的逝世使我们这个时代遭受的损失，我悲伤得倒下来了。我们将永远看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他确是富于智慧和判断力，学识渊博，既有辩才，又足智多谋，是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的最有才华的人。他始终是一个哲学家，没有触犯过宗教；虽然他并不异想天开让自己的头发和胡须长得老长老长；虽然他嘲笑哲学家们的长大氅和手杖；虽然他有时还温和地指责这些稀奇古怪的附加物；但只有在这种外部问题和信仰上，他才和他的柏拉图主义者的朋友们分道扬镳。呵，天哪！每当我们到他那里去向他请教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幸福呀。他总是万分高兴地将自己所知全部告诉我们，总是毫不迟疑，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发怒或轻视的眼色，向那些到他那里来请他解决某个其他人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的人打开自己的知识宝库，并以此为自己最大的乐事！那时，当我们大家围着他坐下来时，他叫我们大家不要说话，听他讲，他只把陈述命题的特权留给自己——这是我们自己也一定会作出的选择。问题就这样放到了他的面前，他审慎地展示其丰富的知识，熟练地、逐点逐条地、毫不借助于巧妙的手势或华丽的辞藻。他的讲话结束后，我们便用三段论法提出我们的反对意见；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没有正确可靠的理由为根据的主张，他总是立刻加以驳斥，因此，任何意见如果没有经过成熟的考验，没有彻底被论证过，都不被采纳。但使我们觉得更可敬的是，他竟会毫无不快情绪地支持我们中某些人的愚钝顽固之见，把它归罪于一种可以原谅的动机，我们始终赞美他的耐心，虽然无法模仿他。对于这样一个不反对任何讨论，不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甚至最愚蠢最无知的人提出的问题的人，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谁还会害怕去向他请教呢？关于他的学识、他的研究和他的科学，就讲这么多；但又有谁能够相称地、恰当地赞扬那个人的优点呢，他老是记着人性的弱点，但以其著作帮助教士们，以其讲道帮助一般群众，以其激励的话帮助受苦的人，以其慰问帮助被遗弃的人，以其金玉良言帮助囚犯们；饥饿的人从他那里得到了食物，没有衣服穿的人他舍给了衣服。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再要说什么话，那同样是多余的……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说的是：为了向像维吉尔所说的不会领情的遗体，也就是说，向已不能对我们说的话表示感谢的遗体表示敬意，我们写了一篇悼词，由于好久没有写过什么，我们感到写这篇东西非常困难。虽然如此，我们原来很懒惰的头脑，由于一种想要哭出来的悲伤，重新振奋起来了。下面就是这篇悼词的主旨：

“在这片草皮底下，安息着克劳提努斯，他的兄弟马梅提努斯的骄傲和悲伤，他像一颗宝石一样受到所有的主教的尊敬。在这位大师身上，有一种三重的科学在繁荣地滋生着，即罗马的科学、雅典的科学和基督教的科学：他在精力充沛的壮年，以一个单纯的修道士的身份完美地默默地作出了这样的成就。作为演说家、辩证学家，又是诗人、精通圣书的学者、几何学家和音乐家，他善于用文字的剑去打击那些非难天主教信仰的教派。他还善于为圣诗谱曲，并在祭坛前歌唱；他教导人们吹奏各种乐器，使他的兄弟极为感激。他为一年中各个庄严的节日有条有理地安排各种场合应读的读物。他是一个第二级的教士，但他为他的兄弟做了大量主教的繁重工作，为他的兄弟举起旗帜，担负了全部责任。因此，你，读者，如果你因为这样一个人并没有留下什么功绩而感到苦恼的话，那末，不管你是谁，请停止把你的眼泪洒在你的脸颊和这块大理石墓碑上；这灵魂和光荣是决不可能被埋没在这个坟墓里的。

“这就是我铭刻在他这位我们大家的兄弟的遗著上的几行文字……”

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是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西多尼乌斯的。

该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著作；在那里，问题是不受任何特殊事实和一切权威的控制，而是根据纯粹合理的观点“就其本身”而加以考察的。在第二卷中，作者乞灵于一些权威著作的帮助；首先是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其次是罗马哲学家的著作，最后是一些宗教经典，圣·保罗，福音派教徒和教会的神父们。第三卷的特殊目的是按照认为灵魂具有精神性的这个体系来说明某些事件、某些基督教宗教传统；例如，拉扎勒斯的复活，天使的存在，天使加布里埃尔的出现于圣母玛利亚的面前；第三卷的目的还在于指出这个体系完全不是反对它们，或是由于它们而感到惊惶失措，而是承认它们，至少把它们看得和任何其他体系同样重要。

分类并不是像我作出的那样严格的：思想和论据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哲学讨论在那几卷并非用来进行这种讨论的书里也到处出现；但是，整个说来，这部著作无论在方法上或是在精确性上都并不是不够格的。

我现在要把该书的概要，像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自己在第三卷倒数第二章中安排的那样，按照十个论题或基本命题展示在你们面前。接着我要把某几段文字逐字翻译出来，这些文字能使你们了解，一方面，作者对问题的研究达到了多么深的程度，耗费了多么多的脑力；另一方面，了解在这个时代，多么荒谬而稀奇古怪的概念竟可以和最高尚最正确的思想混合在一起：

“由于我在这个讨论中所断言的许多事物，”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说，“都是分散在各处的，可能不容易记住，我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压缩，使它们在有头脑的人看来一目了然。

“第一，上帝是无形体的；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映象，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图像和外表制造出来的；既然一个躯体决不可能是一个无形体的存在的映象，因此，作为上帝的映象的人的灵魂是无形体的。

“第二，任何不占有确定的地位的东西都是无形体的。灵魂是躯体的生命，是生活在躯体中的，每个部分都像整个躯体一样确确实实地生活着。因此，在躯体的每个部分中，也像在整个躯体中一样，有生命；灵魂就是那生命。因此，任何东西，如果它在整体中是多么大的，在部分中也多么大，在大空间中是多么大的，在小空间中也多么大，那么这种东西都不占有空间；因此，灵魂是不占地位的。凡是不占地位的东西都是无形体的；因此，灵魂是无形体的。

“第三，灵魂能推理，而推理的功能是灵魂的实体中所固有的。既然理性是无形体的，在空间中不占地位；因此灵魂是无形体的。

“第四，灵魂的意志是灵魂的真正的实质；而当灵魂进行选择时，这完全是它的意志在那里选择。既然意志并不是躯体，因此，灵魂并不是躯体。

“第五，诚然，记忆是一种毫无局限性的能力；但它不能被扩大来记忆更多的事物；当记忆的事物较少时，也不会缩小；它非物质地记忆物质的事物。而当灵魂记忆时，它记忆整体；全部都是回忆。既然回忆并不是躯体，因此，灵魂并不是躯体。

“第六，躯体感觉到被触到的地方有触感；整个灵魂感到这种触感，并不是在整个躯体上，而是在躯体的某一部分。这种感觉是完全没有局限性的；既然没有局限性的事物都是无形体的；因此，灵魂是无形体的。

“第七，躯体既不能走近上帝，也不能离开上帝；灵魂则能走近和离开它而无须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灵魂并不是躯体。

“第八，躯体能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灵魂没有类似的运动；因此，灵魂并不是躯体。

“第九，躯体有长度、宽度和深度；而既无长度、宽度，也无深度的东西都不是躯体；灵魂没有这种东西，因此，灵魂并不是躯体。

“第十，一切躯体都有右和左，都有上和下，前部和后部；而灵魂却没有这种东西；因此，灵魂是无形体的。” 
 

注





在支持这些命题方面有这样一些主要的发展：



I



“你说灵魂是一回事，灵魂的思想是另一回事：你倒应该说，灵魂所想到的一切事物……并不是灵魂；但思想仅仅是灵魂本身而已。

“你说，灵魂处于深沉的酣睡状态，因此它根本没有思想。这是不真实的；灵魂能够改变它的思想，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思想。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梦意味着什么，即使那时躯体因疲倦而深深入睡，灵魂也不停止思想？

“在关于灵魂的本质的问题上使你受骗最深的是你的这一想法，即你认为灵魂是一回事，而它的功能是另一回事。灵魂所想的是一件偶然的事故，但进行思想的是灵魂本身这个实体。 
 

注







II



“凡是有形体的东西，灵魂通过躯体的媒介才能看到；凡是无形体的东西，它自己就能看到。如果没有躯体的参与，那任何有形体的、有色的或是有广延性的东西它都不能看到；但它能看到真理，它是用一种非物质的视力看到它的……如果像你自己所说，本身是有形体的、且又被锢禁在一个躯体之内的灵魂，能够自行看到一个有形体的东西，那对它来说，当然再也没有比看到它被锢禁于其中的那个躯体的内部更容易的事了。那么，好了，就请你致力于这件工作吧，把你所说的灵魂的这种有形的物质性的视力导向内部吧；请告诉我们，脑子是怎样被处置的，一大块肝又放在什么地方；脾在什么地方，它是干什么的……血管是如何弯曲如何结构的，神经的起源又是什么……什么！你否认你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你又为什么要否认呢？因为灵魂不能直接地自行看见有形体的事物。那末，为什么它不能看到那决不会没有思想亦即没有视力的事物呢？因为它，如果没有有形体的视力这个媒介，就不能看到任何有形体的东西。由于灵魂能自行看到某些东西，但并非有形体的东西，因此，它是用一种无形体的视力来看的；既然一种无形体的存在只能用一种无形体的视力来看；因此，灵魂是无形体的。 
 

注







III



“如果灵魂是一个躯体，那末，灵魂称之为它的躯体的那个东西，如果不是它本身的话，又是什么呢？要末，灵魂是一躯体，而如果这样的话，那末，说我的躯体
 就错了，而是应该说我
 ，因为这是它本身；要末，如果灵魂说我的躯体
 这话是说得对的（如我们料想的那样），那末，灵魂就不是躯体。 
 

注







IV



“人们说记忆是人所共有的，也是各种动物所共有的，这话不无理由；麻雀和鹳鸟都能回到自己的巢，马能回到自己的厩；狗能认得自己的主人。但是动物的灵魂，虽然它们保留着各地的映象，对于自己的存在却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只能保留着它们通过肉体的感觉看到过的有形体的东西的回忆；而由于已丧失了心眼，它们不仅不能看到比它们高的东西，而且也不能看到它们本身。 
 

注







V



“有一种被认为不能解决的可怕的诡辩对我们说；据说，灵魂处在它在的地方，而不处在它不在的地方；预料是，我们将被迫说，或者是它任何地方都在，或者是它任何地方都不在：于是，将被回答说，如果它任何地方都在，那它是上帝；如果它任何地方都不在，那它是不存在的东西。灵魂并不是整个地处在整个世界上，而是像上帝整个地处在整个宇宙间那样，所以灵魂是整个地处在整个躯体里的。上帝并不是用自己的最小部分来充实世界的最小部分，并用自己的最大部分来充实世界的最大部分的；他是整个地处在每个部分和整个地处在整个宇宙中的；所以灵魂也不是分成许多部分分别寓居于躯体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并不是灵魂的一部分通过眼睛向前看，而另一部分使手指活动起来；而是整个灵魂都寓居于眼睛里并用眼睛来看，整个灵魂在使手指活动，并通过手指而感知。 
 

注







VI



“能在躯体里感知的灵魂，虽然它是通过看得见的器官感知的，但它的感知是人们所看不见的。眼睛是一回事，看则是另一回事；耳朵是一回事，听则是另一回事；鼻子是一回事，嗅则是另一回事；嘴是一回事，味觉则是另一回事；手是一回事，触摸则是另一回事。我们通过触摸区分热的东西和冷的东西，但我们不能触知触的感觉，因它本身既不是热的也不是冷的；我们赖以感知的器官是一件与我们能够感知的感觉完全不相同的东西。” 
 

注





先生们，你们会欣然承认，这些思想无论在高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不是不够的。它们会给任何时期的哲学家们带来荣誉；但灵魂的本质及其统一性很少被更深入地研究，或被更精确地叙述过。我可以引录许多其他段落，这些段落都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或生气勃勃的辩论，有时以深厚的道德感情和真正的口才著称于世。

我要读给你们听两段摘自同一个人的同一本著作的摘录。福斯图斯坚决主张灵魂是由空气形成的，其推论的根据是一种古代理论，认为空气、火、土和水是自然的四种基本要素。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回答福斯图斯的论点说：

“火显然是一种比空气更优越的要素，这不但是由于它所占的地位，也由于它内在的力量。这一点已由人间的火的运动所证明，这火以一种几乎无法理解的速度并靠着它自己的自然冲力，像冲向自己的本土似的重新升上天去。如果这个证据还不够，这里还有另一个：空气是由于太阳的出现，也就是说火的出现而被照亮，并随着太阳的离去而堕入黑暗之中。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是，空气能经受火的作用而变热，而火不能经受空气的作用而变冷。空气可以关闭在一些器皿里；火却不能。因此，火的优越性是无可争辩的。既然，我们是从火（也就是说从火的光）取得视的本领的，这种本领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而且确实有些无理性的动物在这方面，就力量和灵敏程度而论，还远远超过人类。因此，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视力来自火，同时如果灵魂像你所说是空气所形成的，那末结果必然是，动物的眼睛，就其实质而论，要比人的灵魂更为高贵。” 
 

注





这种在物质事实和知识事实的学术上的混淆，这种企图把各种自然要素排列出某种等级以便从中推断出哲学结果的努力，都是一些足以证明科学和思想的幼稚程度的奇妙的证据。

我现在要为支持灵魂的非物质性引用一种论点，这种论点其本身固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其外表却没有那么荒唐古怪。“每一个无形体的存在，在天生的品格上，都要比一个有形体的存在优越；每一个不局限于某一空间之内的存在都要比一个局限于一地的存在优越；每一个不可分的存在都要比一个可分的存在优越。现在，如果无比强大而又至善的造物主，没有像他本该做的那样，创造出一个优于躯体而类似他自身的实质的话，那是因为要么他不能，要么他不愿意。如果他愿意但不能，那末他的全能性是不够的；如果他能但不愿意（单单这样想就是一种罪过），那末其原因只能是彻底的妒忌。既然决不可能有全能者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至善者是妒忌的，则其结果是，他既能够又愿意创造这种无形体的存在；最后结果，他的确创造出了它。” 
 

注





先生们，如果我刚才所说的那些关于作为这个时期著作的特色的崇高的真理与粗俗的谬误结合在一起，令人钦佩的观点与可笑的概念混合在一起的话是说错了，那末我可以加上一句，在马梅提努斯·克劳狄纳斯的著作里，这种明显的对照还比他的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著作里要少些。

你们对这位作者的充分了解足以正确地评价他的性格；整个说来，他的著作与其说是神学著作不如说是哲学著作，然而，宗教的原则在书中始终明显地占着主导地位，我这样说，是因为上帝这个概念是书中每一讨论的出发点。作者并不从观察和叙述人类特殊的实际事实开始并通过它们逐步走到上帝那里；在他看来，上帝是原始的、普遍的、显著的事实，是一切事物都与它有关系、都必须与它相符合的作为论据的基本事实；他总是从上帝转而说到人，从上帝的本质推演到我们自己的本质。他显然是从宗教那里而不是从科学那里借用这种方法的。但是这个基本点一旦确立，这个符合逻辑的计划一旦定下，他一般是从哲学取得他的思想和他的表达思想的方法的；他的语言是学派的语言，不是教会的语言；他诉诸理性，不诉诸信仰；我们有时觉得他是学者，有时觉得他是个斯多葛派，而更经常的是个柏拉图主义者，但始终把他看作一个哲学家而决不是一个教士，虽然基督教教徒的色彩在每一页里都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已把我在开始时指出的事实，即异教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混淆，前者之变为后者，展示出来。而值得注意的是，用以确立灵魂的精神性的理论，显然是从古代哲学中而不是从基督教教义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作者似乎更特别注意于通过向神学家们证明以使神学家们相信，基督教的信仰，在所有这一切方面，丝毫没有与来源于纯粹理性的结果不完全相一致的东西。

可能有人这样想，这种由古代哲学转变到现代神学的情况，在修道士埃瓦格里乌斯写的基督教徒扎切乌斯与哲学家阿波罗尼奥斯的对话中被刻画得更明显更有力；在那里，这两种教义、这两种团体直接相遇且不得不来讨论他们各自的优点；但是这种讨论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只存在于标题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有永久价值的著作能更明白地表明一般人对基督教的彻底漠视态度了。哲学家阿波罗尼奥斯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开始对话，仿佛即将彻底压倒这个基督徒，并将他可能提出的任何论点交给大众去蔑视似的。 
 

注



 他说：“如果你仔细考察这个问题，你就会明白看出，任何其他宗教和任何其他神圣的宗教礼仪都有合理的起源；而你的教义却完全是空虚的、不合理的，我看只有疯子才会信奉这种教义。”

但是这种傲慢是没有结果的：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阿波罗尼奥斯连一个论点、一个单独的概念都没有提出来；他并没有证明任何事物，也没有驳倒任何论点；他除了向扎切乌斯提出一个论题而外，没有开过口。扎切乌斯呢，他既不注意任何关于异教的事，也不注意任何关于其对手的哲学的问题，也不去驳斥它们，几乎没有提到它们，仅仅忙着讲历史和把基督教描述得足以显示其完整性和权威性。毫无疑义，该书是一个基督徒的著作，但他使他的哲学家们保持的这种沉默，并不能证明哲学家们真的沉默了。然而这决不是基督教与古代哲学的最初几次辩论的鉴定，因为那时古代哲学还颇为活跃而有权威，基督教还得屈尊注意其对手的论点。它谈到这些论点，驳斥这些论点；这次论战是一次真正的、生气勃勃的论战。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中，已根本不再有任何论战了；这位基督徒把自己的想法灌输给这位哲学家，并提出一系列问题来盘问他，似乎认为这就是人们所能要求于他的全部事情了。

不仅如此，他甚至把这看作是一种让步，一种恩惠；这时，在基督教眼里，与异教徒讨论问题已成为一种多余的事了。

埃瓦格里乌斯在其著作的前言中说，“许多人认为，对于异教徒所提出的异议，我们应该鄙视而不应加以驳斥，因为这些异议非常空虚，毫无真实的智慧；但我认为这种鄙视是一种无用的骄傲，我看，教育异教徒有两种好处；第一，我们可以向大众证明我们的宗教是多么神圣而坦率；第二，受到这样的教育的异教徒最后会渐渐信奉他们由于不知道而加以鄙视的那种宗教……此处，由于我们使烛火一步一步逼近盲人的眼睛，即使他们没有看到蜡烛的光，他们无论如何也会感觉到它的温暖。”最后这句话我觉得是一句很出色的话，充满着一种同情的情绪。

我觉得，这对话中只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在这里，这问题已明明白白地摆在唯理论与基督教启示录之间，而并不是这个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展开得更真实更广泛：思想只在少数句子中呈现出来，但从这些句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一切争论者的头脑中，这个问题已十分清楚，并且仿佛已成为哲学保卫其自身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像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阿波罗尼奥斯就利用它来攻击基督教教义，说它是不合理性的。对此，扎切乌斯答道：

“对每个人来说，要了解上帝和意识到上帝是很容易的，这就是说，如果圣经上的话同你对智慧的看法是一致的话……因为你的观点是，哲人是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的，他是决不会受骗的，但他会自行毫无错误地知道一切事物，不容有任何事物被隐藏起来或不为人所知，或是有任何事物对造物主比对创造物更可允许。而你使用这种推论方式尤其使基督徒反感。” 
 

注



 在另一处说：“理解总是跟着信仰。人的头脑只有通过信仰才能知道接近上帝的更高的事物。” 
 

注





考察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状况，其灭亡的种种原因和它为避免灭亡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变化，是一种奇妙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会使我们走得太远。此外，唯理论与基督教之间的大搏斗并不发生在高卢。

埃瓦格里乌斯写的第二次对话，在基督徒狄奥斐卢斯与犹太人西蒙之间举行的对话，是一次毫不重要的对话，仅仅是一种评注，是一次毫不足道的关于圣经上少数原文的小争论。

我可以向你们提到属于这同一时期和同一类的大量其他著作并作出摘要。然而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从其中选出二种最值得注意、最有代表性、最能表达关于这个时期的心理状态及其活动的正确概念的著作。这个时期的活动是巨大的，虽然完全局限于宗教界范围之内；不论留给古代哲学的精力和生命是多么旺盛，都被移交给基督教的宗教礼仪了。哲学家们的思想、学派，整个科学是在宗教形式之下，在基督教的真正内心里被描绘出来的。但它们虽然屈居于这种条件之下，却仍然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并在新社会的精神状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使这个运动受到了抑制。一百年以后，我讲给你们听的那些事儿，我们连一丝一毫的痕迹都不会看到了。这些讨论、旅行、通信、小册子、七世纪高卢的整个知识分子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已消失。

这个损失是否巨大？由于蛮族的入侵而被这样中止的这个运动是一个重要而富有成果的运动吗？我深感怀疑。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认为基督教基本上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这个意见；知识的进步，严格意义的科学，根本不是它的目的；虽然它和古代哲学在若干论点上有联系——虽然它很想利用古代哲学的思想概念，并且尽量利用它，但决不是想保存它，也不是想用任何其他哲学来代替它。它的领导人的主要的思想是改变风俗，指导人们的生活。

此外，虽然思想自由在五世纪、在宗教社会中，实际上是存在的，可是自由的原则在那里却丝毫没有进展。相反，力求占支配地位的却是权威的原则，官方通过一般的固定的规章来控制知识分子的原则。知识分子的自由虽然仍然相当强盛，但已开始衰微；权威的原则正迅速地在取代它。这个时期著作的每一页都证明这一事实。实际上，这是基督教改革的本性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给自己提出来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的是制定一项道德的法律而不是科学的法律来支配人的意志；因此，权威是它所要的一切东西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权威在现行习俗中是最可靠、最有效的行动手段。

先生们，特别受到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覆亡的阻抑甚至破坏的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第五世纪留下来的科学、哲学和思想自由在它们的打击之下消失了。但是道德运动、基督教的实事求是的改革和基督教控制各国的正式的权力机构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也许它们不但没有损失却反而得到了好处。这一点，我想，至少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时，我们的文明史会容许我们猜测的。

因此，蛮族的入侵无论如何并没有扼杀具有生命的事物；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活动和自由都在衰落；一切事情使我们相信，它们可能是自行停止的；蛮族仅仅是使它们更粗野更迅速地停止而已。我认为，人们所能归罪于它们的仅此而已。

先生们，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约束我们自己而专门来谈谈罗马帝国衰亡时高卢的罗马社会的时候了：我们是熟悉它的，如果不是全面的话，至少对它的基本面貌是熟悉的。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了解随后的这个社会，我们现在必须研究和它混在一起的新因素，即蛮族。我们下一讲的主题将是蛮族在入侵之前的状况、蛮族在终于推翻罗马社会以及在它的影响下发生变化之前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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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本讲的目的——关于近代文明中日耳曼的成分——关于日耳曼人古代社会状况的不朽的著作：1.关于罗马和希腊的史学家；2.关于蛮族的法律；3.关于民族传统——它们涉及一些非常不同的时代——它们往往被不加区别地利用——因此而造成的错误——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风俗的著作——近代德国作家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状况的意见——那边流行的是哪一种生活？——关于各种制度设施——关于精神状态——日耳曼部落和其他游牧部落生活的对比——关于蛮族生活的大多数观点的谬误——日耳曼人对近代文明的真实影响的主要特征


先生们，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研究我们文明的各个不同的来源。一方面，我们已研究了我们称之为罗马成分的世俗的罗马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已研究了基督教成分，即宗教社会。今天我们来研究蛮族成分，研究日耳曼社会。关于这个成分的重要性、关于日耳曼人在近代文明中所占份额，有各种非常不同的意见。对民族、对局势、对阶级的各种偏见，已改变了由它形成的各种思想。

德国史学家们、封建的国际法学家们，例如布兰维里耶，一般都把太大的影响归功于蛮族；与此相反，自由市的市民国际法学家，例如杜博神父则把蛮族的影响说得太小了，其目的是要把最大的影响归功于罗马社会；按照基督教教士们的意见，最有功于近代文明的是教会。有时候，单单一些政治学说就决定了著作人的意见；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的事业的马布利神父，虽然很厌恶封建制度，却坚持一切来源于日耳曼的看法，因为他想在那里找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多的自由机构和自由原则。先生们，我不希望现在就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将会讨论它，当我们逐步深入研究法国文明史时，就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看到，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的早期的各个成分在那里起了什么作用，在它们的结合中，每个成分投入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我首先将只陈述我认为这个研究将引导我们达到的两种结果：第一，蛮族在近代文明中所处的地位被说得太过重要了。第二，它应享的真正的份额反而没有给予它：人们把对我们社会太大的影响归诸日耳曼人，归诸他们的制度设施，归诸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他们真正发挥的作用却没有归功于他们；我们并没有把所有用他们的名义完成的事归功于他们；我们却确实把那些看来并不从他们那里产生的事儿归功于他们。

在这双重的结果从我们眼下的种种因素的不断发展中产生出来以前，为了正确评价日耳曼成分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的份额，第一个条件是正确了解日耳曼人开始时的实际情况，即他们自己在其形成中共同起了什么作用，也就是说，在他们入侵和在罗马领土上定居之前，他们在三四世纪还居住在德国的时候的实际情况。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对他们对共同事业的贡献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才能区别哪些事实是真正属于日耳曼血统的。

这项研究很困难。有三种可供我们研究入侵前蛮族情况的不朽著作及其著者。第一种，希腊或罗马的著者，他们知道并叙述了蛮族从其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直到现在这个时代的情况，也就是说从纪元前约150年的波利比奥斯起直到其著作于纪元378年问世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这两个年代之间，有李维、凯撒、斯特拉博、蓬波尼乌斯·梅拉、普林尼、塔西佗、托勒密、普卢塔克、弗洛鲁斯、保萨尼阿斯等一群史学家，留给我们相当详尽的关于日耳曼民族的知识。第二种，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写的但叙述或揭示先前的事实的著作和文献，例如许多编年史，尤其是诸蛮族的法律，萨利克法、西哥特法、勃艮第法等。第三种，日耳曼人自己的一些民族传说和关于他们入侵前回溯到其最古老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命运和生活状况的回忆。

一提到这些文献，我们就明白，其中包含着各个非常不同的时期和状况。例如，罗马和希腊的作家掌握和熟悉五百年长的一段时期，但他们对这段时期内日耳曼及其诸民族是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的。他们开始是从人们的口头传闻，从旅游者的故事、从一些遥远的偶然的联系中知道的。接着来了游牧的日耳曼人的头几次远征，特别是条顿人和辛布里人的远征。稍后，从凯撒和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人也侵入了日耳曼；他们的军队越过了莱茵河和多瑙河，并看到了日耳曼人新的面貌和新的状况。最后，从三世纪起，日耳曼人进攻罗马帝国，而后者在经历了交替的击退和容纳他们之后，终于远为直接地认识了他们，知道他们处境已完全不同于往昔。谁没有看出，在这段间隔时间里，通过这么多的世纪和事件，蛮族和描述他们的作家们，对象和图景，必已大大地不同？

第二类中的那些文献，其情况也是如此：蛮族诸法典是在入侵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制定的。西哥特人的法律的最古老的部分属于五世纪后半叶；萨利克法最初可能是在国王克洛维治下写成的，可是我们现在掌握的该法规汇编属于一个晚得多的时期，勃艮第人的法律则是从517年开始的。

因此，它们都是比我们所要研究的蛮族社会晚得多的以它们现在的形式出现的。但毫无疑问，它们都包含着许多事实，它们往往描绘出入侵前的某一社会情况；但毫无疑问，日耳曼人在进入高卢之后仍然保留着许多他们古老的习俗和关系。但这里也毫无疑问，入侵以后，日耳曼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已融入了法律；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的法律中罗马的色彩比蛮族的色彩多得多；有四分之三的条文所涉及的是这些民族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之后才能发生的事实。萨利克法是比较原始、比较富于蛮族色彩的法律，但我相信，人们仍然可以证明，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财产的那部分中，它是较近时期的产物。也像罗马史学家那样，日耳曼人的法律能给各个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状况作证。

按照第三类文献，即日耳曼人的民族传统，则证据更为惊人：这些传统的主题几乎都是那些古老得与这些民族在三四世纪时的状况几乎完全不相干的事实；这些事实曾凑在一起产生了这种状况，并可以用以说明这种状况，但已不再是它的构成因素。假如，为了研究五十年前苏格兰高地人的状况，有人收集一些他们的至今还存在的和普遍流行的传统，并把他们表现的一些事实看作八世纪时苏格兰社会的真实的组成部分，那么，这肯定是一个大错觉，并能造成大量的错误。对于古代日耳曼传统也是如此，并有更大得多的理由。这些古代日耳曼传统是与日耳曼人的原始历史，与他们的血统、他们的宗教起源以及他们与亚洲的、黑海边上的和波罗的海的各民族的关系相符合的；一言以蔽之，也是与那些无疑曾有力地促成三世纪日耳曼各部落的社会状况的大事件相符合的，这些事件我们必须仔细加以考察，但它们在当时已不再是事实，而仅仅是一些原因。

先生们，你们知道，所有这些留给我们的关于入侵前蛮族状况的有永久价值的著作，不论它们的来源和性质如何，是罗马的还是日耳曼的，是传统、编年史还是法典，它们所涉及的各个时代和各种事实都是彼此相隔很远的，并很难从中区分哪些是真正属于三四世纪的。我认为，许多德国作家，有时还有最著名的作家，其基本错误是不够注意这一情况：为了描绘这一时期日耳曼社会和习俗，他们乱七八糟地从我上面指出的三个文献来源（即罗马作家、蛮族法典和民族传统）搜集材料而不愿费力去注意各个时代和各种局势的不同，没有注意到任何时代的时代精神。因此，产生了有些图像不连贯的情况，成为神话、原始风尚、初期文明和寓言般的史诗的和半政治的时代的奇怪的混合物，在比较严肃的批评家看来既不正确也无秩序，在有想像力的人看来则缺乏真实性。

先生们，我将尽力避免这种错误；我希望你们注意的是入侵前不久的日耳曼人的状况。知道他们的状况，对我们极为重要，因为它在诸民族合并时期是强大而有实力的，它对近代文明起着真实的作用。我决不想去考察日耳曼人的血统及其古代风俗习惯；我也决不想去发现日耳曼人与亚洲各民族及其宗教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的野蛮状态究竟是不是一种古代文明的残骸；也不去研究，在野蛮的外衣下，这个有独创的社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面貌。这问题是个重要问题；但并不是属于我们的问题，我不想在它面前停留下来。我也希望不要把属于定居在高卢土地上的日耳曼人的种种事实转移到处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彼岸的日耳曼人的生活状况中去，那是属于在高卢土地上定居下来的日耳曼人的事。困难是很大的。蛮族远在越过多瑙河或莱茵河之前就已与罗马有联系；他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和思想、法律可能早就受到罗马的影响。在十分不完整和十分混乱的评论和介绍文字中，如何来区分这些外国输入品的最初成果？ 如何精确地来决定何者真正是日耳曼的，何者已打上了罗马的印记？ 我要试着去做这件工作；历史的真实绝对需要做这件工作。

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日耳曼人从开始在罗马世界为人所知到他们征服罗马世界为止的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无可争辩地是塔西佗的著作。在这里，有两种东西必须仔细加以区别：一方面，是塔西佗所搜集和叙述的种种事实；另一方面，是他搀混在这些事实中的一些见解，他介绍这些事实时所带的色彩，以及他给予它的判断。种种事实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令人相信的理由，塔西佗的父亲，也可能是他自己，曾担任过比利时的地方财政长官兼管行政；因此他能搜集关于日耳曼的详细资料；他做这件工作时非常仔细；后来的一些文献几乎全都证明他的叙述极为正确。关于日耳曼人的道德色彩，塔西佗像野蛮人蒙田和卢梭一样，是在对自己的国家怀着恶劣情绪时描绘日耳曼人的形象的：他的书是对罗马习俗的一部讽刺作品，是一个旷达的爱国者的意味深长的俏皮话，这位爱国者在他偶尔找不到旧社会的一个不光彩的弱点和学术上的腐败行为的地方他都决心要看到美德。可是，不要猜想一切事情都是假的，从道义上说，在这部怒气冲冲的著作中，塔西佗的想像力基本上是生气勃勃而真实的。当他仅仅想叙述一下日耳曼人的习俗，而不提到罗马世界，也不作对比，不从中推断出任何一般性的结论时，他是令人钦佩的，而且我们不仅对这幅画的设计而且对它的着色都可以给予完全的信任。蛮族的生活从来没有被人用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诗的真实性描绘过。只有当塔西佗想到罗马的时候，只有当他怀着羞辱其同胞的目的谈到蛮族时，他的想像力才会丧失其独立性和天生的真挚，同时他的画幅上就会到处都是假的色彩。

毫无疑问，在一世纪末（即塔西佗写书的时代）与临近入侵的时代之间，日耳曼人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罗马的频繁往来，对他们不可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往往被人所忽视。然而塔西佗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四世纪末时仍然像一世纪时一样可靠。对此，最有决定性的证据莫过于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报导了。阿米阿努斯是一个没有想像力的、未受过多少教育的、参加反日耳曼人战争的单纯的军人，他的短而简单的描述几乎处处都和塔西佗的生动而博学多采的文章相一致。因此，就我们研究的时代而论，我们几乎可以完全相信《日耳曼人的习俗》一书所描绘的图景。

先生们，如果我们把这一图景与最近能干的德国作家们对古代日耳曼人社会状况所作的描述加以对比，就会对两者的相似深感惊异。毫无疑义，激励他们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塔西佗是怀着对腐败的罗马的义愤和忧伤的感情描述蛮族的淳朴而富有朝气的风俗习惯的，而近代德国人则是以骄傲和殷勤的态度看它的；但从这些不同的原因中却产生出了一种单纯而完全相同的事实。大部分德国人，像塔西佗一样，甚至远甚于塔西佗，他们以最鲜艳的色彩来描绘古代德国以及它的制度和习俗。即使他们并没有夸张得把它们说成是理想社会，他们至少捍卫它们使它们不致被斥为野蛮状态。按照他们的意见，第一，至少在入侵之前，那边一般人过的也是农耕和定居的生活，而过游牧生活的是少数。创立土地财产的那些规章制度和思想意识早已有长足的进展；第二，对个人自由甚至对安全的保障都是有效的；第三，习俗确是狂暴而粗鲁的，但实际上是在纯朴而庄严地发挥人的天生的品德；对亲属的爱是强烈的，人的品质是高尚的，感情是深厚的，宗教教义是崇高而有权威的，它比人们在更优美的形式下，在更为广泛的智力发展中心，看到的具有更多的活力和道德纯洁性。

当平常人都维护这种理由时，它就充满了奇怪的设想和可笑的主张。一部相当受人尊敬的《德国史》的著者亨利希不愿意说古代日耳曼人是酷爱狂热的； 
 

注



 梅内尔斯在其《女性的历史》中说，妇女从来没有像德国的妇女那样幸福而善良的，而在法兰克人到来之前，高卢人是不懂得如何尊敬妇女和爱护妇女的。 
 

注





我不详谈这些关于学术上的爱国主义的幼稚言行了；如果它们不是一些非常著名的人士所说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是其赘疣的话，我甚至提都不会提到它们，在我看来，这些结果破坏了形成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观念和诗的观念。考虑到整个情况，并仅就外表而论，我觉得错误是很明显的。

例如，当存在着移民、入侵以及把日耳曼各族吸引到自己领土之外去的持续不断的迁徙等铁的事实时，怎能说日耳曼社会是相当稳定的呢？ 而当人们不断地放弃土地到其他地方去找出路时，我们又怎能相信大庄园所有制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思想支配着人们呢？ 还要注意，这种迁移不仅边境上有，而且在德国腹地也有这种波动。诸部族持续不断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被逐出、被代替、被继承。有几段摘自塔西佗的文字很能证明这一点：

他说，“巴塔维人从前是凯蒂人的一个部落；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退到莱茵河的几个岛上去，他们在那里与罗马人结了盟。”（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XIX）

“居住在坦克特人附近的原来是勃罗克特人；可是据说，现在查马符人和安格里瓦人占有了这个地区，并与各相邻部落协商一致后驱逐并完全消灭了原居民。”（同上书，XXXIII）

“马科曼尼亚人尤其以其强盛与武功著称于世；他们现在占据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勇猛的报酬，他们已经把这块土地的原来的所有者博伊人整个儿清除掉了。”（同上书，XLII）

“即使在和平时期，凯蒂人也保持着这种凶恶的面貌，从来没有显出过一点点温和的人性。他们没有房屋居住，没有土地耕种，也没有令人烦恼的家务事使他们去忙碌。在他们碰巧到达的任何一块地方，他们都靠他们找到的产品来生活，并滥用其邻人的财物，直到老年使他们无力再从事这种连绵不断的斗争。”（同上书，XXXI）

“这些部落都把使自己的边境地区荒芜，让四周都围有无垠的荒漠，看作一种可敬的荣誉。他们视此为英勇的最高证据，证明他们的邻居是由于害怕停留在他们周围而放弃自己的土地的。此外，他们还认为这样更安全因为他不必怕突然袭击了。”（凯撒，《论高卢战争》，第VI卷，第23页）

毫无疑义，自塔西佗那时起，日耳曼各部落中至少有好几个已有些进步；虽然波动和不断的取代肯定没有停止过，因为入侵已日益普遍、日益紧迫了。

因此，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正是德国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差异部分地是由此产生的。事实上，四世纪时，在许多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中间，特别是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那里，已经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整个民族已不醉心于游牧生活了。它的构成成分并不简单；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人种，一个单一的社会状况。我们可以在那里辨认出三类人：第一类，自由人，体面的人或贵族，业主；第二类，利迪（lidi）、利蒂（liti）拉西（lasi）等，或劳动者，为主人种地而依附于土地的人；第三类，真正的奴隶。前两类人的存在明显地表明是一种征服；自由人这一类是征服者民族，他们强迫原居民为他们耕种土地。这种事像后来在罗马帝国领土上那样，孕育了封建制度。这个事实是在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里在德国内部完成的。有时，业主和劳动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属于不同的种族；有时，领土征服发生在同一种族内部的诸不同部落之间。我们看到高卢人或比利时人的聚居地屈服于日耳曼人的聚居地，日耳曼人的聚居地屈服于斯拉沃尼亚人的聚居地，斯拉沃尼亚人的聚居地屈服于日耳曼人的聚居地，日耳曼人的聚居地屈服于日耳曼人的聚居地。征服一般是小规模地进行的，而且还有许多盛衰和变迁；但这种事实本身是无可争辩的。塔西佗书中的许多段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奴隶们一般并不像罗马的做法那样被安排在家庭事务的几种工作中。他们每个人都有单独的住处或家……。主人把他看作一个必须通过地租的方式提供一定数量谷物、牲畜或衣服的土地依附者……。用鞭子处罚奴隶、给他戴上铁链、或罚他做苦工，这些都是不常有的事；他们有时也杀死奴隶，那不是由于他们的严厉或由于触犯纪律，而是由于强暴和原始的行动，像他们杀死‘一个敌人’一样。”（同上书，第25章）

谁在这段描述中辨认不出这块土地上屈服于征服者的那些原居民呵。 
 

注





征服者至少在最初时期都不耕种土地。他们都享受征服的果实——有时沉湎于逸乐，有时则狂热地跳起来要去打仗、打猎或干冒险的事儿。有些人则有某种远征引诱着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属于同一种爱好的——他们都走不到一块去；一部分人跟着某个著名的领袖出发；其他人则宁愿留下来守卫他们最初的胜利果实，继续靠原居民的劳动过日子。有冒险精神的人有时满载战利品而归，有时继续进行他们的事业，到远处去征服帝国的某一个地方，也许建立某个王国。汪达尔人、斯维比人、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就是这样分散开来的；就这样，我们看到这些部族横行于高卢、西班牙、非洲，不列颠，并在那里立定脚跟、创立国家，而同时在德国也老是遇到这同样的一些名字——事实上，这同样的一些人仍在德国生活着、活跃着。他们分成几部分： 一部分沉湎于游牧生活；另一部分爱好定居生活，也许仅仅是等着机会或吸引人的事儿让他们也轮流出去干一番事业。

先生们，因此在德国作家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之间产生了分歧。他们特别熟悉留在本土并日益醉心于农业定居生活的那部分日耳曼部落；而我们呢，恰恰相反，自然地想到的主要是过游牧生活的侵入西欧的那部分日耳曼部落。像渊博的德国人一样，我们也谈到法兰克人、萨克森人、斯维比人，但谈的并不是同一部分的斯维比人、同一部分的萨克森人、同一部分的法兰克人。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话语，几乎总是指越过了莱茵河的那些人，同时我们看到他们在高卢、在西班牙、在不列颠等地出现时都处在游牧帮的状态。德国人的这些断言主要是暗指那些留在德国的萨克森人、斯维比人、法兰克人。诚然，几乎所有古代地方史的有永久价值的著作都表明他们处于征服者民族的地位，但已在某块地方定居下来或快要定居下来，并开始过业主的生活了。这些学者的错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于把这些著作的典据推到过于遥远的昔日——推到远远早于四世纪——而把定居生活和德国社会生活的稳定归诸于一个过早的日期；但是这个错误比起如果是我们犯的来，那要犯得自然得多，而且也不那么重要。

关于古代德国人的规章制度，我将在专门探讨蛮族法律、尤其是萨利克法时详细谈及。目前我只能用少数几句话来描述他们在我们正研究的那个时代里的状况。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德国人中间已有在罗马帝国覆亡后争夺欧洲的三种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的萌芽。我们在那边看到：第一，自由人的议会，他们在那里就公共利益、公众事业和国家的一切重要事务进行辩论；第二，国王们，有的有世袭的称号，有时被授予宗教的身份，另一些则拥有选举的头衔，特别是军事头衔；最后第三，贵族的庇护人的身份，不论是军事领袖对其僚属的庇护人身份，还是业主对其家属和劳动者的庇护人身份，这三种制度，这三种社会组织和统治的方式几乎在入侵前的一切日耳曼部落中都可以看到；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实在的、有效的。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自由制度、君主制度或贵族制度，而只有与它们有关的原则，它们所由此产生的萌芽。一切事情都听凭个人意志任意摆布。任何时候，国家的议会，或是国王、或是领主要一个人服从，这个人就得同意，否则目无法纪的横暴势力就会强迫他。这就是自由发展，就是个人存在与自由之间的争夺；根本没有公众的权力，没有政府，没有国家。

关于这个时期日耳曼人的精神状态，那是很难估计的。人们一直把这个题目理解为各色各样的饰词。这些饰词对野蛮生活、对原始的独立状态、对发达社会、对天生的纯朴、对科学的启蒙，有的表示钦佩，有的表示反对；但我们没有文献使我们能够估计这些概括的真正本质。可是有大量事实虽确是在我们谈到的那个时代之后发生的，但都十分忠实地显示了那个时代的面貌。其中提供给我们的最能说明蛮族的精神状态资料的无疑是图尔的格列高利所著的《法兰克人史》，这并非因为这位著者把这书作为他的计划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在通常的记叙中详述了大量私人的轶事和家庭生活的琐事，而这些比我们所拥有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清楚地给我们展示了他那个时代的习俗、社会部署、精神状态，总之，他那个时代的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细察并理解这种暴力与欺骗、毫无远见与深思熟虑、忍耐与暴躁的绝妙的混合物，理解这种与某种责任观念、某种淡漠感情的不可摧毁的支配势力混杂在一起的利欲与情欲的利己主义： 一言以蔽之，理解那构成野蛮状态的我们精神本质的混沌状态。这样一种事态是很难精确地说明的，因为它既无一般的固定的特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没有一个我们提出后不致一下子就需修改或完全被丢在一边的命题。这是人性，坚强而活跃的人性，但是听任它的不顾一切的倾向的冲动的摆布，听任它的非常不完善的知识、它的支离破碎的思想、它的生活中种种情况和偶然事件的摆布，听任它的时刻变动着的难以捉摸的幻想的摆布的人性。

仅仅借助于少数几部枯燥而残缺不全的编年史，古老诗歌的少数片断和古老法规的少数不相连接的段落是不可能深入研究到这样一个地步，并把它的形象描绘出来的。

先生们，对日耳曼各部落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状态要得到一个正确概念的话，我知道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它们与那些现今在地球的不同部分，在北美、在非洲腹地、在亚洲北部、在阿拉伯，几乎仍处于同一文明程度并过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的那些部落相比。后者已被较仔细地考察和详尽地描述。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关于他们的新的报导。我们有千百种便利条件来调整和完善我们对它们的想法；我们的想像力经常受到旅行家的叙事文章的冲击，同时也得到纠正。由于细致而批判地看了这些报导，由于比较和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情况，它们对我们说来好像成了一面镜子，我们可从中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形象并把它描绘出来。我已进行了这件工作；我已一步步地仿效塔西佗的工作，在我的整个进程中，在航行和旅游中，在历史中，在民诗歌中，在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世界各地蛮族部落的一切文献中，寻找类似他所作所描写的那些事实。我要把这个对照的一些主要特色放在你们面前，你们看到了日耳曼人习俗与现代蛮族习俗之间的相似，定会非常吃惊——这种相似有时竟深入到我们想都没有想到去寻找的那些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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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却，如果你后来又回过头来反攻的话，在日耳曼人看来是审慎而不是胆怯。”——《日耳曼尼亚志》，第7节。


	
“我们的战士勿以在前线攻击处于警戒状态的敌人自夸；为此，他们必须以十对百。”——《书信选、美洲的使命》第七卷49页。

“蛮族不以在前线以公开的兵力攻击敌人自夸。……不管他们多么小心谨慎，不管他们多么灵巧熟练，一旦他们的行动被发现，他们认为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撤退。”——罗伯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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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史》，第二卷，371页；法译本1778年12开版本。

荷马笔下的英雄们，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地位，则一有机会便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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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妻子和母亲陪他们到战场，当她们的亲人受伤时，她们就点数每一个伤口，并吮吸伤口里流出的血。她们甚至敢于混在战士队伍里，拿给他们点心和饮料，鼓舞他们的斗志。

据说已溃退的军队由投身到逃兵前面哀求的妇女重新引回去作战。”——同上书，第7、8节。


	
“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妇女也像他们的丈夫一样出征。她们的待遇同样粗劣。”——梅内尔斯的《妇女史》，德文本，第一卷，第18、19页。

“在636年叙利亚的叶尔穆克战役中，最后一道防线有迪扎的姐姐和惯于使用弓和长矛的阿拉伯妇女们参加……。阿拉伯人曾三次溃不成军，但三次都由于受到妇女们的谴责和拳击而回过头来反攻。”——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卷，240页。法译本18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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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妇女们具有某种神圣的性质，甚至还有预见未来事件的力量；因此常常征求妇女们的意见，而妇女们的意见也常常受到尊重。”——同上书。


	
“爆发民族战争时，他们总是去请教僧侣和占卜者；有时甚至采用妇女们的意见。”——罗伯逊，《美洲史》，第二卷，第369页。

“尤其是，休伦人特别尊重妇女。”——沙勒沃伊，《加拿大史》，第267、269—287页。

“高卢人遇到重大的事总与妇女们商量；他们赞同汉尼拔的意见，即如果迦太基人一定要抱怨高卢人的话，那他们该到高卢妇女面前去抱怨，高卢妇女会给他们当裁判员的。”——Mem. de l'Académ. des Inscrip. XXIV.374，Memoire de l'Abbé Fenel.





	
4


	
4





	
“他们对占卜的重视，以及占卜的做法，其实施时所显示的迷信程度是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人们把一棵果树的树枝砍成许多小段，每一小段上都画出了不同的符号，随意把它们丢在一件白衣服上。如果问题是一个公众关心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由高僧来履行仪式；如果只是一件私事，则由族长来主持仪式。他虔诚地两眼朝天，向诸神祈求之后，三次拿起小段树枝，当这些符号接连出现时，他就解释命运的天意。

他们也采用向鸟的鸣声和飞翔姿态占卜的办法。”——同上书。第10节。


	
“这种用树枝来占卜的占卜方式与东方各地通用的用箭来占卜的占卜方式有某种联系。当突厥人在打败伽色尼人（公元前1038年）后在波斯定居下来时，他们在箭上写上各部落和各部落中的各个家族的名字（抽签决定）以及家族中各个成员的名字，以此来选择国王。”——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XI卷，第224页。

“罗马人、希腊人、大部分美洲蛮族、纳奇兹人、莫克斯人、切奎特人等都知道从鸟的鸣声和飞翔中取得预兆。”——《书信选》，第VII卷，第255页，第VIII卷，第141和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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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国王们是由于出身高贵而被选任国王的；将军们则以其英勇而当选。前者的权力并不是专断的或无限的；后者取得指挥权多半靠战时以身作则，而不是单纯靠他的命令；在作战时有果断而勇敢的精神，423—424 身先士卒，就能保证士兵们的服从，因为士兵们都是英勇气概的赞美者。全国人民都对国家重要事务负有责任。君主们和酋长们要赢得人们的重视，与其说是靠什么权威，毋宁说是靠他们的说服力。如果战士们不满意他们的意见，大会就会通过大众的一片喧哗声加以否决。如果这个主张合他们意，他们就挥舞他们的长矛。”——同上书，第7、11节。


	
“蛮族们在他们自己中间既不知道君主，也不知道国王。据说他们在欧洲有共和国；但这些共和国还没有通达稳定的法律的门路。每个氏族都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每个印第安人都相信自己是独立的。但他们知道必须在他们中间形成一个社会，并选出一个他们称为cacique（部落长）的领袖，也就是司令员。要被抬举到这一尊贵地位，就得拿出惊人英勇的证据。”——《书信选》，第VII卷，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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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尊贵就在这里；经常被一大群优秀的青年战士所环绕，这就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在和平时期，这就是他的最高的荣耀，在战时，这就是他的最坚强的堡垒。他的名誉也不局限于自己的部落，它还扩展到邻近的部落，而如果他在其追随者的人数和勇敢方面超过了他的对手，那他就成为首要人物。如果在长期和平过程中，一个部落由于懒惰而变弱了，青年人往往会到正在进行战争的另一个部落里去寻找更有生气的生活。新的首领必须显示自己的慷慨；他必须给一个人一匹马，给另一个人一面盾牌，给另一个人一支沾着血的胜利者的长矛；给所有人以丰富的食物和酒。这些是他们唯一的报酬。”——同上书，第13节


	
“易洛魁人中权力最大的等级是军事首领这个等级……他们首先必须经常打胜仗；经常不忘记追随他们的那些人；他们必须慷慨，必须为他们士兵的利益放弃自己心爱的任何东西。”——关于易洛魁人的回忆录，载于《文学杂录》，第1卷443页。

“军事首领对青年人的影响力的大小决定于他给予他们的多少，决定于他招待的食客的多少。”——《德·蒲庚维尔在加拿大的战役日记》，载于《文学杂录》，第一卷，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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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手头没有仗要打时，男子们把时光一部分消磨在狩猎上，一部分消磨在懒散和大吃大喝中。在战场上敢冒任何危险的无畏战士，在和平时往往变成无精打采的懒汉。他把房屋和田地留给妇女们，留给老人和家里其他较弱的人来管理。”——同上书，第15节。


	
“除了一些不足道的小规模的狩猎之外，伊利诺伊人过的是十足的懒散生活。他们在吸烟和谈天中消磨时间，如此而已……他们安静地躺在席上，并用睡觉和制造弓弩来消磨时间。至于妇女们，则从早到晚像奴隶似地从事劳动。”——《书信选》，第VII卷，第82—86页，也可参看罗伯逊的《美洲史》，第二卷，第561—570页，注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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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日耳曼人是没有正规的城市的，他们甚至不喜欢让他们的房屋彼此毗连。他们居住在高高低低散落在一片小树林、水泉或是一片草地上的一些各自独立的住所里。他们有村庄，但不像我们那样房屋都是互相连着的。他们的每座住宅都是独立的。”——同上书，第16节。


	
“美洲蛮族和科西加山地人的村庄是按照同样方式建造的。他们把房屋造得很分散而且相隔很远，因此，一个五十户人家的村庄有时占地竟达四分之一平方里格。”——沃尔内，《美利坚合众国图册》，第484—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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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是唯一的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蛮族。实际上，他们中间也有几例是多配偶的，可是这并非由于放荡而是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同上书，第18节。


	
“在北美洲蛮族中间，在那些生活资料很缺乏，赡养人口众多的家庭有困难的地区，男子都只有一个妻子。”——罗伯逊《美洲史》，第二卷，第293页。

“虽然莫克斯人（在秘鲁）允许多配偶，但他们有一个以上妻子的人是很少的；他们的贫困不允许他们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书信选》，第VIII卷，第71页。

“在瓜拉尼人（在巴拉圭）中间，对一般人是不允许有一个以上的配偶的，但酋长可以有两三个妻子”——同上书，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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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妻子应给丈夫一份嫁妆，而是丈夫应给新娘一份彩礼；所给的并不是适合于妇女虚荣心的礼物，而是几头牛，一匹饰有华丽的鞍辔的马，一面盾牌、一支长矛和一把刀剑。”——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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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丈夫购买妻子、妻子成为她丈夫的财产和奴隶的地方，都发生这种事情。“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妇女出嫁时是没有嫁妆的……一个想娶一个印第安妇女的印第安人必须赠送大量礼物给他老丈人，——一只独木舟，一些弓和箭，是不够的；他必须为他的未来岳父劳动一年，为他煮饭，为他打猎，为他打鱼等等。妇女在圭亚那人中是真正的财产。”——M.德·玛尔波阿，《寓居圭亚那日记手稿》

“在纳切斯人中，在秘鲁的明格列尔的许多鞑靼部落中，在非洲的许多黑人部落中，都是这样。”——《书信选》，第VII卷，第221页；凯梅爵士的《人类史纲》，第一卷，第184—186页。1774年4开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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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人口虽然稠密，但通奸是难得听到的，一旦被发觉，立刻就会受到丈夫的惩罚。他铰掉他妻子的头发，并把她的亲属集合起来，然后剥掉她的衣服把她逐出家门，穿行整个村子，当着她的父母一边追她一边用鞭子抽打她。——同上书，第19节。


	
据说，在欧洲移民在群岛定居之前，那边的加勒比人中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通奸的事。——凯梅爵士，同上书，第一卷，第207页。

“在北美洲蛮族中间，通奸一般是听凭丈夫处罚的，没有仪式或手续，有时，丈夫狠狠地打自己的妻子，有时，咬掉她的鼻子。”——兰：《在北美洲诸不同蛮族中旅行记》，第177页。亦可参看詹姆斯·阿戴尔的《美洲印第安人史》（英文本1775年），第144页；《文学杂录》，第一卷，第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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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青年人一般是很晚才享受爱的悦乐的，因此，他们在青年时期精力都是充沛的。女孩子们结婚也是不太早的。——同上书，第20节。


	
游牧的蛮族在恋爱问题上的淡漠，经常被谈论。布鲁斯对于阿比西尼亚边境加拉人和上加拉人中间存在的这种情况，印象很深。勒维兰对霍屯督人中存在的这种情况也有很深的印象。“易洛魁人知道并说，利用妇女往往会削弱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如果希望成为雄赳赳的战士，他们就得避免利用妇女，或有节制地利用妇女。”——《关于易洛魁人的研究报告》，载《文学杂录》1，第455页；亦可参看沃尔内《美利坚合众国图册》，第448页；马尔萨斯的《论人口原理》，第一卷，第50页；罗伯逊《美洲史》，第二卷，第237页。

在格陵兰，姑娘要到二十岁才出嫁；北方大多数蛮族也是如此。——梅纳尔的《妇女史》，第一卷，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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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方的舅舅对他的外甥的爱，毫不逊色于外甥的父亲对外甥的爱。有些人认为，这种关系是最密切的和最神圣的亲属关系，因此在需要人质时，人们宁愿要这种亲属关系的人去作人质，因为这是最亲近的对象，也是最可靠的人质。——同上书。


	
在纳切斯人中间，“继承当权的酋长的不是酋长的儿子，而是酋长的姊妹的儿子……这种大政方针的根据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妻子都是行为不检的；他们说，他们深信，大酋长的姊妹的儿子是王族血统，至少是他母亲这边的王族血统。”——《书信选》，第VII，第217页。

在易洛魁人和休伦人中间，酋长这个宝座总是传给他的姑母的、即他的姊妹的儿子、或是他的母方的侄子的。——拉斐多神父的《蛮族的风俗》，第一卷，第73、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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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继承自己父母和亲属的宿仇和旧好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同上书，第21节。


	
“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特色是一切文明处于幼年期的民族都有的，因为那里公众还没有公开的受保护和惩罚的权力。关于蛮族在复仇方面的这种顽固性，我将只引录一个例子：我觉得它是很惊人的，而且很像图尔的格列高利和其他编年史作者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的情况。

“一个定居在马罗尼河上的部落的横暴而残忍的印第安人刺杀了他同村的一个邻居；为了躲避被害人家属的怒气，他逃到离我们那片沙漠有四里格路的锡马坡定居下来。死者的哥哥毫不停留地追索凶手。他一到锡马坡，头人就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杀死阿凡拉尼，他杀了我的兄弟。’头人对他说，‘我不能阻挡你。但夜里阿凡拉尼得到了预报，他就带着几个孩子逃了。被害人家属听说他已经离开那里而到靠近阿普罗格河的内地去了，就决定去追他。427—428他说，‘我要杀死他，虽然他逃到葡萄牙人那里去了。’他立刻出发。我们不知他是否已达到了他的目的。”——德·玛尔波阿，《寓居圭亚那日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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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儿比他们更慷慨好客的了。闭门拒客被认为是一种罪恶。”——同上书。


	
“一切野蛮民族的殷勤好客是众所周知的。”——参看Histoire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III，41，摘自M.西蒙回忆录和许多旅行家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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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耳曼人对他收到的礼物感到高兴；但在送礼物时，他从没有施恩望报之心，也没有受施必报之念。”——同上书。


	
“在美洲蛮族那里，也是如此；他们送礼和收到礼物时都是很高兴的，但他们从不想到说声谢谢，也决不会接受任何谢意。加利比人说，‘如果你给我这件东西，这是因为你不需要它。’”——沃勃雷：《法属圭亚那植物史》，第二卷，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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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夜夜地酗酒，对谁都不是一种不光彩的事。”——同上书，第22节。


	
“野蛮民族对酒和烈性饮料的爱好是众所周知的；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为了得到酒，往往不惜跋涉长途；德·玛尔波阿先生问其中一个住在锡马坡聚居区的印第安人，他们到哪里去，那人回答说：去喝酒，就像我们农民说：收葡萄去，赶集去。”——德·玛尔波阿，《寓居圭亚那日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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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有一种公开表演的场面；年轻人在刀和标枪指着他们的胸部的情况下赤身裸体地跳着舞。”——同上书，第24节。


	
“北美蛮族的舞蹈中丝毫没有爱情的东西；他们的舞蹈仅仅是好战的舞蹈。”——罗伯逊，《美洲史》，第二卷，459—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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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嗜赌到这样狂热的程度，当一切东西都输光时，他们就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最后的赌注。”——同上书。


	
“这些美洲人用他们的皮裘、家具、衣服、武器作赌注来赌，当所有的东西都输光时，我们常常看到他们拿自己的自由来作孤注之一掷。”——罗伯逊，《美洲史》，第二卷，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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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扮自己，这并不是为了要在恋爱方面取得成功，或是取悦于人，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庞大而可怕的形象去迎击敌人。——同上书，第38节。


	
“易洛魁人喜欢用油漆等涂料涂抹自己的脸，这是为了使自己有一种可怕的神气，他们希望以此来威吓他们的敌人；他们出征时把自己全身涂黑，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文学杂录》，第一卷，第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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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男子一到成年期，就把发须蓄起来，直到他们杀死了一个敌人。”——同上书，第31节。


	
印第安人一到二十周岁就把头发蓄起来。——《书信选》，第VII卷，第261页。

在美洲人中间十分普通的剥下敌人的头皮盖或去掉其头发的风俗，在日耳曼人中间也实行着：这是西哥特人法律中提到的剥头皮；按照富尔达的编年史，这也就是法兰克人在879年前后仍在使用的capillos et cutem detrahere；也就是盎格鲁萨克森人的hettinan等等。——阿德隆，《古代日耳曼人史》，第303页。






先生们，这里就有这么多的引文；我还可以大大地扩大它们的数量，我几乎总可以在塔西佗的关于日耳曼人的最不重要的断言旁边放上某一现代旅行家或史学家所作的关于目前分布在地球表面的某一蛮族部落的类似的断言。

你们知道，符合古代日耳曼社会状况的是怎样一种社会状况，那末，我们必须把那些常被引述的华丽的描写看作什么呢？ 我们恰恰应该把库珀写的那些传奇看作是反映北美蛮族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的图画。毫无疑问，在这些传奇中，在德国人想在其描述其野蛮祖先的某些著作中，有着对某些地方、某些时期蛮族社会与生活的十分生动而真切的理解——例如，关于它的独立性；关于它兼有的活跃与懒惰；关于人们用以克服物质的自然界所加予他的困难与危险的灵巧的能力；关于他的情欲的单调的横暴等等。但是描绘的图景是非常不完全的——甚至它所要描绘的真相往往因此而被大大地歪曲。因此，库珀在写到莫希干人或特拉华人，德国作家在描述古代日耳曼人时，竟会把他们笔下的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诗的外衣——在他们的笔下，蛮族生活中的感情和环境都被提高到理想的状态——而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我欣然承认，这是非常合理的：理想是诗的精髓——历史本身就偏袒它的；也许它就是人们所能用以描述远去的时代的唯一的方式。但理想也必须是真实的、完全的和和谐的；它不在于任意地、异想天开地隐瞒它所符合的大部分真实情况。毫无疑义，佩有荷马的名字的诗歌成为希腊社会的一幅理想的图画；虽然如此，其中的社会被描述得很完整，既有其风俗的质朴和凶残，又有其感情的粗鲁直率，以及它的善的感情和恶的情欲，丝毫没有想要特别引出或歌颂它的如此这般的功绩和优点，或是隐瞒它的缺点和弊病。

这种善与恶、强与弱相混合的情况，这种诸多决然相反的思想感情的共存的情况——人类无情和人类命运的这种千变万化、这种支离破碎，这种不平等的发展——恰恰是诗歌中最多的情况，因为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切事物的底蕴，它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在诗歌、传奇甚至历史所形成的这些理想的图画中，应能找到这个如此千变万化但又和谐的整体，因为如果没有它，那就会没有真正的理想，也没有真实。我所谈到的这些作家所常犯的正是这种错误；他们所描绘的关于蛮人和蛮人生活的图画，基本上是不完全的、拘泥于形式的、做作的，且又缺乏纯朴与和谐。人们往往设想自己了解这些具有情节剧特点的未开化的蛮族，他们出现在观众的眼前，显示他们的独立性、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技巧以及他们性格和命运中的某一部分；而观众呢，虽然一上来很要看，但终因兴奋而精疲力竭，他们感到有兴趣的仍然是那些完全不同于他们所过的生活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的那些品质和惊险的奇遇。先生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对我们时代想像力的这些缺点感到吃惊。整个说来，我觉得它缺乏天然、灵巧、方便和宽广；它对于一切还处于原始的真实状态的事物，不能采取一种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的看法；它演戏似地安排它们，同时借口使他们理想化而把它们弄成多面型的。诚然，在这些现代人对古日耳曼人风俗习惯的描述中，我看到了原始风尚的一些分散的特征；但我从中丝毫也看不到整个蛮族社会的面貌。

先生们，如果我必须把我对入侵前日耳曼人的状况所说过的话加以总结的话，我承认，我是感到有些为难的。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可以分离出来明白地展示给人们看的作了精确说明的民族特性；看不到任何已达到了发达的程度或已能以决定的形式展示出来的事实、思想概念和感情；这就是一切事物的摇篮时代，社会和道德状况的摇篮时代，一切制度设施、各种关系和人类本身的摇篮时代；任何事物都是粗糙而纷乱的。可是，有两点我想是应该引起你们注意的：

第一，在现代文明开始的时候，日耳曼人通过其从德国带来的典章制度对现代文明发生的影响，远远小于通过其在罗马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对现代文明发生的影响。他们已征服罗马世界：他们至少是在他们已经站稳脚跟的地方的全体居民的主人。征服后出现的社会，与其说是从古代日耳曼习俗中产生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这一处境，即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处的新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第二，日耳曼人带入罗马世界的主要是个人自由的精神、对独立和个性的需要和热爱。严格地说，在古代德国，不存在任何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实在的权力、唯一坚强而活跃的权力是人的意志，每个人做他愿意做的事，由他自己承担一切风险。

关于势力的制度，即关于个人自由的制度，归根到底是关于日耳曼人社会地位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他们的势力在现代世界上变得十分强大。有些非常普通的措辞往往十分近于不正确，因此我不喜欢冒险去使用它。虽然如此，如果有绝对必要用少数几句话来说明我们文化的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特色的话，那我要说，讲究合法的精神、讲究正常的联系的精神都是从罗马世界、从罗马各自治城市和法典中来到我们这里的。我们应把崇尚道德、崇尚感情、让法规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制订道德法规、规定人与人的相互责任的精神，归功于基督教和宗教社会。日耳曼人把自由的精神，把我们想像中的自由的精神赋予我们，并在今天把它了解为每个个人的权利和财产，而每个个人则都是他的自身、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只要他不损害其他个人。先生们，这是一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因为它是一切过去的文化所不知道的：在古代各共和国里，国家权力处理一切事物；个人都为平民百姓牺牲。在宗教原则占统治地位的各社会中，信教者属于他的上帝，不属于他本人。因此，直到现在，人总是被同化于教会和国家。只有在现代的欧洲，人才为自己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并谋求自己的发展，当然毫无疑义也不断地担负着越来越重的辛劳和责任，但他看到自己的目标和权利就在自己身上。我们必须把我们文化的这个显著的特征归溯到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上去。在现代的欧洲，自由的基本概念是从它的征服者那里得来的。





[1]
 Reichsgeschichte（德国史），第一卷，第69页。



[2]
 Geschichte des Weiblichen Geschlechts（女性的历史），卷一，第198页。



[3]
 也可参看第36章和43章。



[4]
 我引述罗伯逊是为了使我免于引证他已查证并逐一指出的原文。我是几乎完全相信他的正确性的。



[5]
 毫无疑问，日耳曼人是买妻子的：勃艮第人的一条法律说——“任何人如果没有适当的理由要遣散他的妻子，他就得给她一笔相当于他娶她时所付出的钱。”——Tit. XXXIV。东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在把他的侄女嫁给图林根人的国王赫尔曼弗里德时，通过卡西奥多鲁斯的手，写信给他说：“我们通知你，你的使者们到达时，应准时交给我们套上了配得上王家结婚用的银制马饰的马匹，这是你按照异教徒的风俗娶我们的侄女所应付给我们的代价。”——卡西奥多鲁斯，集注本，第IV卷，第1页。

直到最近时期，在下萨克森，订婚还被称为bruakop，也就是brautkauf（购买未婚妻费）。——阿德隆：《古代日耳曼人史》，第301页，注2。




第八讲




讲的目的——六世纪后半世纪高卢状况的描述——日耳曼人入侵的真正的性质——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罗马社会的解体：1.在乡村地区；2.在城镇里，虽然程度较低——日耳曼社会的解体： 1.移民聚居地或部落的解体；2.作战队伍的解散——新的社会阶层的诸成分： 1.开始时的特权阶层的诸成分；2.开始时的封建制度的诸成分；3.入侵后教会的诸成分——总结


先生们，我们现在已掌握了法国文明 的两个原始的、基本因素；我们已研究了一方面罗马文明、另一方面日耳曼社会，它们本身以及它们并存之前的情况。让我们设法弄明白，当它们碰在一起时发生了什么事和它们是怎样互相混杂的；这就是说，来叙述一下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和定居之后高卢的情况。

我想给这一叙述指定一个相当精确的日期，并预先告诉你们，它专属于哪一个时期和哪一个地区。做这项工作困难是很大的。在这一时期，各种事物和思想都很混乱，以致大部分事实都是毫无秩序、也无日期地留传给我们的，特别是那些与典章制度、与各不同阶级的关系，一句话，与社会状况有关的那些一般性的事实。这些事实，本质上都是极不明白、极不精确。它们在当代的一些不朽巨著中不是被删略了便是被奇特地混淆了。我们每一步都必须猜测并恢复它们的年代。幸而，在这一时代，这种年代的正确性，比起任何其他年代来，不很重要。毫无疑问。在六世纪与八世纪之间，高卢的情况一定已经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一定已有变化；可是，要比我们可能会相信的少一些。这种混乱是极度的混乱，而且基本上是停滞的。当一切事物都被搞得杂乱无章并被混淆到这个地步时，要把它解开来并重新整理好，就需要花费许多时间；使每一个成分恢复到它自己的地位，重新进入正确的道路，重新处于支配其发展的特殊原则的指导之下，都需要许多时间。当蛮族在罗马土地上定居下来之后，一些事件和一些人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这同一个圈子里转来转去，成为比渐进更猛烈的运动的一种牺牲品。因此，从六世纪到八世纪，高卢的情况变化不大，一般事实的精确的年代，比起我们根据间隔时间的长短可能会自然地作出的假定就不那么重要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在某种范围内努力去确定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这图景的年代。

确实占领高卢的日耳曼人是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其他许多种人，其他许多汪达尔人的、阿兰人的、斯维比人的、萨克森人的单独的部队在整个高卢土地上游荡；但其中有些只是过境，其余的都很快就被高卢所同化；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毫不重要的部分入侵。算得上是我们的祖先的只有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在406年至413年之间才终于明确地在高卢定居下来；他们占据了汝拉山脉、索恩河和迪朗斯河之间的地区；里昂是他们的统治中心。西哥特人在412至450年之间，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罗纳河一带，甚至越过了罗纳河的左岸，到了迪朗斯河以南、卢瓦河和比利牛斯山一带：他们的国王驻跸在图卢兹。法兰克人在481至500年之间进军高卢北部，而在莱茵河、埃斯考河和卢瓦河之间（不包括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西部）定居下来；克洛维把苏瓦松和巴黎作为他的首都。这样，到五世纪末叶日耳曼的三大部族占领高卢领土已成定局。

高卢的各个地区在这三个民族的统治之下的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有显著的差别。法兰克人比勃艮第人和哥特人更有外来的质性，更富于日耳曼素质，也更野蛮些。后面这两个民族，在侵入高卢以前，早已和罗马人有种关系；他们都居住在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他们很熟悉罗马的生活方式和居民情况。勃艮第人也可以这样说。此外，这两个民族早已成为基督教信徒。与此相反，法兰克人从德国来到这里时，还处于异教徒和敌人的状况。他们所占领的那部分高卢，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差异，这在奥古斯丁·梯耶里先生的《法国史信札》的第七部中已有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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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却认为这还没有一般所说的那么重要。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罗马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别还比征服它们的各个民族之间差别大些。你们已经看到，高卢南部远比高卢北部文明，人口、城镇、纪念物和道路等也远为稠密。如果西哥特人到达时处于与法兰克人同样的野蛮状态，那么，纳尔榜南西斯高卢和阿基坦尼亚，他们的原始风尚远难被人看到，而且也远为无力；罗马文明将更快地同化它们，改变它们。我相信，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三个征服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与其说是征服者的不同所造成的，毋宁说是被征服者的不同所造成的。

此外，这种只要我们对事物仅有一种非常普通的看法就能感觉到的差别，当我们更深入研究社会时，就会变得黯然失色，或者至少很难看出。人们可能会说，法兰克人比西哥特人更野蛮。但是，既然有人这样说，我们就必须停下来研究。这两个民族之间明确的差异在哪里呢，在典章制度上、在思想上、还是在各阶级的关系上呢？ 任何精确的记载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最后，高卢各行省情况之差异，至少那种可诿诸其主人的差异，不久就消失了，或是大大地减少了。534年前后，勃艮第人所占的地区沦于法兰克人控制之下；507年至542年间，西哥特人所占的地区也几乎落入了同样的命运。六世纪中叶，法兰克人在整个高卢扩展势力，并取得了统治权。西哥特人仍然保有朗格多克的一部分地区，并仍阻止别人占有比利牛斯山脚下的某些城镇；但正确地说来，除布列塔尼之外，整个高卢如果没有被法兰克人所控制，至少也已受到它的蹂躏。

我想让你们熟悉的正是这个时期的高卢。我现在尽力去叙述的正是六世纪下半叶前后的高卢情况，首先是法兰克人高卢的情况。想给这段叙述指定一个比较精确的日期的任何企图都是徒然的，并能产生许多错误。毫无疑义，在这个时期里，高卢各行省的情况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我不想作进一步的估计，而仅满足于告诉你们存在着这种差异。

先生们，我觉得人们在关于蛮族入侵与其影响的广度和迅速程度上给自己形成了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你们在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书时，往往遇到“洪水泛滥”、“地震”、“大火灾”等字样。这些都是人们用来塑造这场革命的形象的词儿，我认为它们是骗人的，靠不住的，因为它们丝毫不能体现所发生的这一入侵的风度，也不能反映其直接结果。夸张是人类语言的天性。这种词儿表达人们从各种事实得到的印象而不表达事实本身。各种事实都是人们通过自己的头脑并根据他们得到的印象而描述和命名的。但印象决不是事实的完全而忠实的肖像。首先，它是有个性的，而事实则否；大事件，如外国人的入侵，都是由那些亲身受到其影响的人叙述的，他们有的以受害者的身份，有的以行动者的身份，有的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述：他们按照看到的来叙述这个大事件；他们根据他已经知道或经受过的来刻画它。看见过自己的屋子或自己村庄被焚毁的人大概会把入侵叫做一场大火灾；另一些人的思想里又把它看作一场大水灾或是一场大地震。这些映象都是真实的，但它是这样一种真实，如果我可以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话，这种真实是充满着偏见和私心的真实；它们复制了某些少数人的印象；它们既不表明事实的整个面貌，也不表明使整个地区的人得到深刻印象的那种模样。

此外，这就是人类心灵天生的诗意，它从各种事实得到的印象都比这些事实本身更有生气、更为伟大；扩大它们、抬高它们是它的癖好；它们赞成它的仅仅是它所塑造和形成的事物，一个它能在其身上发挥自己并从中汲取营养，或可以在上面展开实际上不存在的美和印象的话题。因此，一个双重的相反的原因使语言充满了错觉；根据唯物的观点，事实大于人，而人看到和描述的事实也仅仅是他亲身目击的那些事实；根据道德的观点，人大于事实，而人在描写它们时，他往往把自己的某些伟大之处赋予它们。

先生们，这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特别是阅读现代文献时决不可忘记的。它们往往既不完全，又多夸张；它们有的地方略而不谈，有的地方又引申详述：我们必须经常怀疑它们给予我们的印象，因为这些印象不是过于狭隘，便是过多诗意；我们必须加以取舍。这种双重的错误没有哪儿比在关于日耳曼入侵的记事文中表现得更厉害的了。叙述日耳曼入侵时所用的字句丝毫不能反映入侵的真相。

先生们，入侵，或更确切地说，各次入侵，基本上都是一些局部的、限于一个地方的、时间很短暂的事件。到达的一支队伍，其人数通常都远不是很多的。那些创立王国的最强大的部队，例如克洛维率领的这一支队伍，仅有五千至六千人。整个勃艮第民族不超过六万人。它迅速地蹂躏了一块面积不大的地方；劫掠了某一地区；进攻了某一城市，有时携带着战利品而撤退，有时在某处定居下来，总是小心翼翼地不使自己分散过甚。先生们，我们知道，这种事件都是十分轻易地完成，又是十分迅速地消失的。房屋被烧了，田地被搞得荒芜了，农作物被拿走了，人被杀了或是被带去作为俘虏：所有这一切祸害都过去了，几天之后，海浪停止澎湃，漪涟也平静下来，个人的苦难也被忘却，社会至少在表面上恢复它原来的状态。这就是四世纪时在高卢发生的事情的实际情况。

但我们也知道，人类社会，即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那个社会，并不是一些孤立而瞬息即逝的事实的简单的并列： 如果它仅仅是这样的话，则蛮族的入侵决不会产生那个时代的文献所描述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入侵的地区和受害的人数远远少于幸免于难的人数。但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决不是集中在作为其活动场所的有形的空间的，也不是集中在瞬息即逝的一个短时期内的；它扩展到他的世上各不同地点所缔结的一切关系上，不仅扩展到已经缔结的那些关系上，而且也扩展到他可能缔结的那些关系上，或能够设想有这种缔结的可能性的那些关系上；它不仅包括现在，而且也包括未来；人生活在他并未住过的千万块地方，生活在现在尚未到来的千万个时刻里；如果他生活的这种发展被人从他那里切断了，如果他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自己的有形的实际存在的狭隘的范围之内，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弄得残缺不全，社会也不再存在了。

这是入侵的结果，那些野蛮的游牧部落的出现所造成的结果，诚然，这在时间上是短暂的，在地域上是有限的，但它无休止地在任何可能的地方老是急迫地再生出来：它们首先破坏了各不同地区之间的一切有秩序的、日常和通畅的通信联系；第二，它破坏了一切安全感，一切未来的可靠的前景；它们打断了使同一块地区的居民团结在一起、使过着这同一种生活的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在许多地方，在好多年里，国家的外貌可能仍无变化；但社会组织已受到了冲击，其成员已不再紧紧团结在一起，筋肉已不再伸缩自如，血液已不再在血管里自由或稳当地循环：疾病有时在这一地方出现，有时在另一个地方出现：一座桥被毁坏了，一条路弄得不能通行了，一个城市被抢劫了，某一种交通联系被阻断了；某一地区的土地不可能耕种了；总之，有机的和谐和社会躯体的一般的活动，每天都受到束缚和困扰；解体和瘫痪的现象每天都有某种新的进展。

罗马社会就这样在高卢被摧毁了，真正被摧毁了；并不像一块谷地被洪流所淹没，而是像最坚实的躯体被某种外来物质的不断渗入所瓦解。在国家的一切成员之间，在每个人生活的一切要素之间，蛮族人都不断地挤进去。我最近想描绘给你们看，罗马帝国是如何解体的，它的主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把各不同地区结合在一起，而帝国的行政机关又如何由于不能抵抗那庞大躯体的解体而不得不自动地从不列颠、从高卢撤退。在帝国里发生的事也同样在各行省发生；当帝国瓦解时，各行省也都解散了；各行政区、各市镇都各自解散并恢复到某种局部的孤立的存在状态。入侵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起着作用，并在任何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罗马费了好大力量建立起来的、使它能把世界各不同地区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纽带，那行政的、税收的、征募的、公共工程的、道路的庞大体系都不能支撑自己。它除了能以某种孤立的、局部的状态继续存在的一些机构即自治市机构的残骸以外，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居民们都把自己禁闭在市镇里，在那里，他们几乎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由同样的那些机构，以同样的权力管理着他们自己。千百种情况证实这种城镇是一浓缩的社会；这里是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一个浓缩的社会。在罗马行政体制下，在政治舞台上担任各种职务的是各行省的总督、执政官、惩治者、州长等，他们在各种法规和历史中不断地一再出现；但在六世纪时，他们的名字就很少看见了；诚然，我们仍能遇到一些被委以治理各行省的重任的公爵和伯爵们；蛮族国君们力图继承罗马的行政体制，保存同样的一些官员，让他们循着同样的渠道行使职权；但他们只是很不完全地取得了一些成就，并且还带来了很大的混乱；他们的公爵们与其说是行政长官，还不如说是军事领袖；十分明显，各行省的总督已不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也不再起同样的作用；各城镇的行政长官现在在历史中并不罕见。这些伯爵中的大多数，如国王希尔佩里克、贡特朗和提奥德贝尔特的伯爵们（图尔的格列高利叙述过他们的强征勒索的行径），都是一些管理城镇的伯爵，他们都定居在所辖城镇的城墙之内，在他们的主教的旁边。如果我说，行省已经消失，那是我夸张了，但行省确已日渐瓦解，毫不坚实，几乎完全没有一些现实性。市镇，罗马世界的这种原始细胞，几乎都孤单单地残存于其废墟中。乡村地区已成为蛮族的战利品，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人都安置在那里，他们还准备在那里逐步实施全新的规章制度和新的组织，但直到那时，乡村地区在社会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它们仅仅是一些游览、抢劫和产生种种苦难的场所。

甚至在城镇里，古老的社会也远不能保持其强大和完整。在入侵部队调动时，城镇首先被看作堡垒，居民们把自己关在城镇里，以躲避劫掠乡村的游牧部落。当蛮族的移民稍稍减少、而新的人民已在这块土地上安顿下来时，城镇仍然是堡垒，他们虽已无须防御游牧部落，但他们还须防御他们的邻人，防御周围地区贪婪而凶暴的占有者。因此，在这些脆弱的壁垒后面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城镇无疑是居民和劳动的中心，但要有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就是，一方面要有乡村居民为他们耕种土地，另一方面要有通达四方而活跃的商业来消费城镇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如果农业和商业都衰落，城镇必然会衰落；它们的繁荣和它们的实力决不是彼此孤立的。现在你们已经知道，高卢的各乡村地区在六世纪时已沦于怎样一个境地。各个城镇果然能逃避一时，但日复一日祸害好像就要征服它们。最后，它果真征服了它们，而且很快帝国的这最后一块残骸似乎便由于这种弱点而被击破，并成为这种解体过程的牺牲品。

在六世纪时，这些就是蛮族入侵和蛮族定居对罗马社会的一般影响；这就是他们给它造成的状况。现在我们要问，考虑到近代文明的第二个要素，即德国社会本身，这些事实的后果是什么呢？

在对此问题所进行的大多数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错误。已在德国被人研究过的日耳曼人的各种规章制度，这时被原封不动地装在日耳曼人的列车里运入了高卢。有人认为日耳曼社会的状况在征服之后与征服之前几乎完全一样；也有人在论证征服的影响及其在近代文明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时，根据这个假设进行推理。再也没有比这更错误更有欺骗性的了。日耳曼社会由于入侵而发生的变化、所受到的损伤以及被融化的程度都不亚于罗马社会。在这场大动乱中，留给双方的都仅仅是一堆残骸；征服者的社会组织也像被征服者的社会组织一样被消灭了。

在德国，存在着两个社会——它们实际上也许是相似的，而不是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截然不同。第一个社会是侨居地或部族的社会，它倾向于定居生活，在一块有限的土地上靠劳工和奴隶耕种土地来生活。第二个社会是偶然集合在某一著名领袖的周围过着游牧生活的战斗的游牧部落的社会。这显然是我已叙述过的那些事实所造成的。

那些我已说过的由现代德国人作的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状况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这两种社会中的第一种，即部族社会。事实上，当一个部落（其人数也像一切部落一样的少）占据了一块不大的领土，同时，每一个氏族的族长都已在自己的领地上安顿下来时，这些作家所描述的社会组织很可能就已在其人民中间存在了，即使不是完全地有效地，至少已大致上存在着。各领主、各氏族族长的议会决定一切事务；各个游牧部落都有自己的议会，并由自由人在老年人的指导之下执行公正的赏罚；某种公共政治组织可能已在诸联合的游牧部落中间产生出来；当时各种自由的机构和制度还处于各民族婴幼时期的状态。

战斗队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另一种原则，即酋长庇护原则、贵族庇护原则和军事服从原则。我利用最后这些词儿时深感抱歉，它们不太适合于蛮族游牧部落；然而，不管是何等样野蛮的人，在酋长与其战士之间必然已产生了某种纪律；而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比那些不是以战争为目的的团体存在着更多专断的权力、更多强制的服从。因此，日耳曼的战斗队里含有部落里所没有的某种政治因素。可是同时，它的自由是很大的：没有一个人是违反自己意志而在其中从事各种工作的。日耳曼人是天生在自己部落之内的，因此他所属的工作职位并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战士可选择自己的首领和自己的同伴，并只承担他自己愿意干的工作。此外，在战斗队内部，首领与其部属之间的不平等并不是很大的，除了体力、技能和勇气等天生的不平等之外，没有其他的不平等；这样一种天生的不平等后来渐渐结出大量果实，但这些后果在社会初始时期仅在很狭隘的范围内显示自己的力量。虽然首领得到战利品中最大的份额，虽然他拥有更多的马匹和更多的武器，但他在财产方面并不比他的同伴拥有更高的权力，以致能不经同伴的同意而自由处置这些财富；每个战士都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参加战斗队的，相互之间很少差别，而愿意时可以自由离开队伍。

两个原始的日耳曼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通过入侵这个事实，它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它必然使它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仅仅弄明白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知道日耳曼社会移植到罗马土地上之后的实际情况。

先生们，日耳曼人入侵的有代表性的事实和重大的成果是他们改变到领主的生活状况，终止游牧生活并最后确立了农耕生活。

这一事实是逐渐地、缓慢地、不均衡地完成的；游牧生活在高卢继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至少对多数日耳曼人说来是如此。然而当我们估量了所有这些延迟和混乱后，我们看到，到头来征服者成了领主并依附于土地上，土地财产成了新的社会地位的基本要素。

单单这一事实对战斗队和部落的整顿管理有什么重大关系呢？

关于部落，先生们，请回忆一下我讲过的关于它在德国安置领土的方式以及建设和处置乡村的方式。那时，人口并没有减少；每个氏族、每个居民区都是孤立的，四周围着一片耕地。只有这样的文化程度的那些民族就是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即使他们过上定居生活时也是如此。

当部落迁移到高卢土地上时，各居民区更加分散了；各氏族的族长们的住宅相隔的距离更大得多；他们都占有很大一片领地；他们的宅邸后来都成为城堡。城堡四周的乡村里所居住的已不再是与他们平等的自由民，而是依附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劳工，因此，就其物质关系而论，部落已由于其新的设施这一实际情况而渐渐融化掉了。

你们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到这一变化将对它的种种制度发生什么影响。一切问题都可以在里面进行辩论的自由人的议会，现在召集起来比以前困难得多了。当他们都住得相隔很近时，就无需任何伟大的艺术或聪明的结合办法，就可以使他们共同来讨论他们的事务；但当居民们都住得很分散的时候，要使自由组织制度的原则和形式仍然适用，那就需要社会有很大的发展，需要有种种财富、智慧，总之，需要有千百种事物，而这正是突然转移到一块比它以前所占据的广阔得多的土地上来的日耳曼游牧部落所缺乏的东西。因此过去在德国安排其生活的那种制度现在应该消亡了。我们在翻阅大多数古代日耳曼法律——阿勒曼人的、博伊人的和法兰克人的法律——时看到，各个地区的自由人的集会原来是十分频繁地举行的，起初是每星期，后来是每月举行一次。一切问题都拿到大会上来讨论；一切判决都在那里作出，不仅有刑事判决，也有民事判决：几乎关于国民生活的一切法令条例都是在大会上制定的，例如销售条例、捐赠条例等等。可是一旦部落在高卢地方定居下来，会议就很少举行而且也难以举行，困难得甚至必须使用武力来使自由人出席会议：这是许多法令的目的。如果你突然从六世纪翻到八世纪中叶时，你会看到，在这最后一个时期里，每个郡县一年只举行三次自由人大会：而且，像查理曼的某些法律所证明的那样，这些会议都不是定期举行的。 
 

注





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证据。当大会频繁地举行时，自由人都用rachimburgi，arhimanni，bonihomines的名义，并以各种形式对各种事务作出决定。如果他们不再出席会议，那遇到紧急情况时就得设法填补他们的位子；因此我们看到，在八世纪末，自由人在司法职能方面已被常设的法官所代替。scabini或查理曼的地方行政长官是正规的法官。在每个郡里，由伯爵或其他地方行政长官指定五个、七个或九个自由人负责出席郡的会议，对各种诉讼案件进行裁决。各种原始的设施制度往往渐渐会变成行不通的，审判权就从人民手中转入行政长官之手。

这就是日耳曼社会的第一要素，即移民队或部落，在入侵后并在其影响下所陷入的状况。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瓦解，正像罗马社会所发生过的那样。至于战斗队，各种事情都是循着另一途径并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但其结果也完全一样。

如果一个战斗队到达任何一处地方，并占据了这块土地或其一部分，我们切不可认为这一占领是有计划地进行的，或是这块土地被分成许多小块，每个战士按其重要程度和地位高低取得一份。实际上战斗队的首领或合并进战斗队里的各个首领，都把大片领土拨给自己。追随他们的大部分战士继续住在他们周围，和他们在一起，并吃他们的饭过日子，可是并不拥有任何专属于自己的财产。战斗队并不融解成为许多独立的个体各自成为一个业主；最重要的战士几乎都是单独进入这种新的处境的。如果他们分散开来，每个人都在一小块土地上安家落户，那在原居民的包围中他们的安全很快就会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仍然必须成群地团结在一起。此外，野蛮人的种种乐趣，如赌博、狩猎、饮宴等，只有依靠共同生活才能存在。他们怎么能让自己孤独地生活呢？ 孤独只有处于工作的条件下才是可以忍受的；人不能无所事事而又单独地活着。野蛮人既然基本上是闲着的，因此他们需要生活在一起，许多伙伴都耽在他们的首领的身边，在他的领地上过着几乎与他们以往跟着他跑时完全一样的生活。但从这里产生了新的情况，即他们的相对地位完全改变了。不久，他们之间产生出了异常的不平等：他们的不平等已不复在于某种个人体力或勇气上的不同，或是分享到的牛羊、奴隶或珍贵物品数量的不同。首领已成为一个大领主，控制着许多行使权力的手段；其他的人则依然是单纯的战士；财产观念在人们的心中越是根深蒂固、越是发展，不平等与其结果也越是发展。在这个时期里，我们看到大量自由人逐渐沦于非常卑微的地位。各种法律经常谈到自由人、经常谈到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并几乎降低到劳工地位的法兰克人。 
 

注



 被视为一种特殊社会的战斗队原来基于两个事实上——1.战士们为了共同过游牧生活而自愿结合在一起，2.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作为入侵的结果，这两个事实都消失了。一方面，游牧生活终止了，另一方面，在过着定居生活的战士中间产生出了不平等，并日益增长。

入侵后三个世纪中土地之逐渐被分割成小块也并没有改变这种结果。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没有听到过关于封地的事吧，就是国王或是据有大片土地的大首领把一部分土地分配给他手下的人，为的是把他们牢牢地束缚在他们的劳役上，或是酬答他们的辛劳。这种做法，一天一天发展，就在战斗队的残存的东西上产生出了那些类似我已给你们指出的结果。一方面，得到首领赐予的封地的战士离开战斗队，住到封地上去——这是造成孤立和个性的一个新的原因；另一方面，这个战士通常都有一定数量的人跟着他；或是他找到了一些愿意和他一起住在他的领地上的人；这是不平等的一个新的原因。这些就是入侵对两个古代日耳曼社会，即对部落和战斗队的一般影响。它们两者同样都已日渐解体，并开始进入完全不同的处境、完全新的关系。为了重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为了重新组成社会，并从那个社会中推演出一个政府，那就得求助于其他原则、其他制度。像罗马社会一样解体了的日耳曼社会，也同样只能对随后出现的社会提供一些残骸。

先生们，我希望，“解体了的社会”、“正在消亡的社会”等措辞没有使你们误解，而你们都能够在正确的意义上理解它们。一个社会决不会自行解体，而是因为一个新社会正在其内部酝酿和形成，隐蔽的工作正在那里进行，这就有助于使它的各个成分分裂开来，以便按照新的组合方式安排它们。这样一种解体说明各种实际情况都已发生变化，人们的关系和性情已不复与过去相同；其他原则和其他方式即将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我们肯定地说，在六世纪时，罗马和日耳曼古代社会都是由于入侵而在高卢解体的，同时我们还要说，近代社会就由于这同一个原因，在同一个时期，在同一个地方诞生了。

先生们，我们无法说明或明确地设想这项最初的工作；一些原始资料、原始创作都深深地被隐蔽着，直到这项工作已有了重大的进展才向外显露出来。虽然如此，它仍然是可以预料到的；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在近代社会的两个成分的这种普遍的解体的情况下，正在酝酿和形成的是什么东西；我要设法用少数几句话来使你们对此有一个概念。

我们在这一个时期里看到的第一个事实是，王权有某种发展的趋势。人们往往牺牲近代的王权的利益来赞美蛮族的王权，我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在四世纪和十七世纪，王权这个词所表示的是彼此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两种十分不同的势力。诚然，在蛮族中，存在着世袭王权的某种萌芽，还存在着某种迹象，把各民族初期首领的后代的氏族里天生的某个宗教人物由英雄变为神。然而，毫无疑义，只有群众的爱戴和选择是王权的主要来源，同时，蛮族的国君大多数是英勇善战的首领那样人物。

当他们被移植到罗马领土上来时，他们的地位变了。他们在那里看到一个空位，即皇位。那里存在着权力、称号和蛮族所熟悉并赞美其宏伟、欣赏其效率的一套政权机构。当然，他们强烈地企图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际上，这些正是他们一切努力的目的。这种事实到处出现：克洛维、希尔德贝尔特、贡特朗、希尔佩里克、克洛泰尔等都不断地努力要取得皇帝的称号，行使皇帝的权力；他们希望像皇帝分配其执政官、惩治者、州长那样分配自己的公爵和伯爵；他们试图重建一切已经崩溃了的税收、征募和行政的制度。总之，蛮族的君王们虽然目光短浅而又粗野，却力图发展，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实堂堂王权的庞大机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态的发展对它不利，它的最初的几次尝试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虽然如此，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帝国王族的某些东西将会留给它，而新的王族将渐渐取得它开始时就想占用的全部帝国遗产中的一部分；入侵后不久，它变得没有过去那么好战了，多了些宗教的色彩，更前所未有地讲究一些策略，也就是说更多地装出一些帝国王族的派头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孕育新社会这件工作的第一件大事；这一件事尚未明白地显示出来，但人们已能隐约地看到它的微光。

第二件大事是贵族的诞生。在蛮族定居后好长一段时间里，财产所有权似乎是不确定的、波动的、混乱的，以惊人的迅速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虽然如此，但十分明显，已准备让它固定于同一人手里并自己去安排。封地有渐渐变成世袭的趋势；虽然还有许多反对它的障碍，但继承的原则在那里已越来越流行。同时，在封地所有人之间产生出了后来成为封建制度的那种等级制的组织。我们切不可把十三世纪时的封建制度转移到六和七世纪去；像那样的东西那时是不存在的；财产权和个人关系的混乱远甚于封建制度之下；虽然如此，但一切事情凑在一起，一方面促使财产权成为固定的，另一方面，按照某种等级制度组成了业主的社会。我们同样看到，王权是六世纪末开始诞生的，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期起产生了封建制度。

最后，第三个事实也在这个时期发展壮大起来。我曾要你们注意教会的情况；你们也已经看到它握有何等样的权力，以及为何它可以说是罗马社会的唯一的幸存的残余。让我们看看，当蛮族定居下来时，教会处在怎样一个境地，或者至少它的处境不久又变得怎样了。你们知道，主教们是城镇里的天然首脑；他们管理每个城市里的人民，他们在蛮族面前代表人民，他们在城里是人民的行政长官，在外面又是人民的保护人。因此，教士都是深深地扎根于地方自治制度的，就是说扎根于罗马社会的一切残余物中的。但不久，他们又把根伸展到其他方面；主教们都变成了蛮族君王的顾问，他们向后者建议，对被征服的人民应如何行事，为了成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又应采取什么方针。他们远比刚从日耳曼来的蛮族经验丰富，政治上也远为聪明。他们酷爱权力，他们已习惯于靠权力来办事、来获利。因此，他们既是新生的君王的顾问，同时又是仍然残存着的城市的行政长官和保护人。

看哪，他们一方面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君王们保持着联系。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第三种地位正向他们敞开着大门；他们变成了大业主；他们进入了那个目前虽尚未建成但已有此趋势的庄园性质的等级制组织；他们竭力争取并不久成功地在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新社会虽尚处于其萌芽状态；教会却早已和它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到处都获得好的名声，也很有权力；这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它将最先取得统治权；事实果真如此。

先生们，这就是新的社会阶层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用以宣告自己的到来的三大事实——这些事实当时虽尚不明显，但已可以到处看得见，并凭它们来预告新的社会秩序。我认为，把它们弄错是不可能的，但在辨认它们时，我们必须记住它们暂时都尚未取得它们要去取得的地位和形式。一切事物都仍然是混杂在一起，而且混乱到如此地步，以致目光最敏锐的人都不能辨认出任何未来的特征。我曾经说过，而且你们在学习中也深信，在我们社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种近代制度、没有一种取得权力的借口还没有找到其合法性的根据。君王们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唯一的继承人。封建贵族则坚持说，那时它拥有整个国家、人民和土地；各城镇肯定地说，它们继承了罗马各自治市的一切权利；教士们则说，他们那时分享着一切权力。这个异常的时期有助于各方面人的一切需要，有助于科学的一切假设；它给各民族、各君王、各显贵、各教士提供论据和武器；它既给自由也给贵族政治，既给贵族政治也给王权提供论据和武器。

先生们，事实是，它把一切事物，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寡头政治、共和政体、各种混杂的政体都带进了自己的内部；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态使每一事物都能看到它愿意在其中看到的一切。昔日社会（罗马的和日耳曼的）的残骸的这种模糊而不规则的酝酿，以及把它们变成新社会的各种成分的这些最初的努力，乃是六、七世纪时高卢的真实情况，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能给它指定的唯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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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本讲的目的——萨利克法的错误观念——此法形成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假设——十八本手稿——萨利克法的两种版本——维阿达先生关于萨利克法的历史和评注的著作——手稿上的前言——关于萨利克法的起源和编辑的民族传说的价值——关于它的各种倾向——它基本上是一部刑事法典——第一，关于萨利克法中各种犯法行为的细目和解说；第二，关于各种惩罚；第三，关于刑事诉讼——这种立法的暂时性


先生们，现在我们就要去研究蛮族的各种法律，特别是萨利克法，对此，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些详细的细节，这些细节都是了解此法的真实性质及其表明的社会情况所不可缺少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深深地受骗了。萨利克法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夸大了。你们应了解这个错误的原因；你们知道，在菲利普·勒·朗即位时，在菲利普·德·瓦卢瓦和爱德华三世争夺法国王位时，萨利克法都曾被援引来防止妇女获得继承权，而且从那时起它被许多作家歌颂为我们公法的第一个来源，歌颂为一部永远有活力的法律和君主政治的根本法，那些最不为这种幻觉所左右的人，如孟德斯鸠，也都已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它的影响，并以某种尊敬的态度谈到萨利克法，如果我们仅仅以它在我们历史上真正享有的地位归属于它的话，那就肯定对它难以感到这种尊敬之情了。我们可能会认为，大多数谈及这个法律的作者既没有研究过它的历史，也没有研究过它的意图，他们毫不了解它的来源，也不了解它的性质。先生们，有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解决：一方面，萨利克法是怎样编制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和为谁编制的，另一方面，它的部署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至于它的历史，先生们，我请你们回忆一下我早已向你们讲过的关于蛮族诸法律的双重来源及其支离破碎、缺乏条理的情况；它们既是入侵以前的、也是入侵以后的，既是日耳曼的、也是日耳曼罗马的：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情况。这一性质已对以萨利克法为目标的一切争论发生了影响；它已引起了两种假设：依照一种假设，这个法律是在德国，在莱茵河右岸，在征服以前很久，用法兰克语编纂的。按照这个假设，这个法律的条款中，不适合于那个时期、不适合于古代日耳曼社会的所有条款都是后来在入侵后进行的几次修订中增补的。依照另一种假设，与此相反，萨利克法是在征服后，在莱茵河左岸，在比利时或高卢，大概在七世纪用拉丁文编纂的。

这两种假设之发生冲突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了；它们必然是从萨利克本身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情况激发起人们作出这两种假设。

先生们，在留给我们的手稿中，有这个法典的两种版本：一种纯粹是拉丁文的；另一种也是拉丁文的，但杂有大量的德文字，还有许多用古代法兰克语写成的注释和说明穿插在各个条款的行文中。这种添加进去的文字共有二百五十三处。第二种版本是由法律顾问约翰·埃罗尔德根据藏于富尔达大教堂里的手稿于1557年在巴西尔印刷的。纯粹拉丁文的版本，第一次是在巴黎印刷的，既无出版日期，也无编者的姓名；第二次是由约翰·达特勒于1573年在巴黎印刷的。这两种版本此后都再版了好多次。

这两种版本共有十八本手稿 
 

注



 ，其中十五本是纯粹的拉丁文本，三本是杂有德文字的。这些手稿中，十五本是在莱茵河左岸、在法国发现的；只有三本是在德国发现的。你们可能会认为，在德国发现的三本手稿是包含有德文注释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带有评注的三本手稿中，只有两本是来自德国的，第三本是在巴黎发现的；而在其他十五本中，十四本是在法国发现的，一本是在德国发现的。十五本纯粹拉丁文的手稿几乎完全是一样的。诚然，在前言和后记中有些不同的异文，在条款的编排上也有些不一致，但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含有德文评注的三本手稿则相互之间有更大的不同。它们在标题和条款的数量上和安排上，甚至在内容上都有不同，文字风格之不同则更大了。在这些手稿中，有两本是用最不规范的拉丁文写的。

因此，这里有萨利克法的两种版本支持对这个问题的两种解答；一种似乎多半是来源于罗马，另一种比较纯粹是日耳曼的；于是问题就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两个版本中，哪一个是最古的？ 我们应把优先权归属于其中的哪一个。

一般的意见，特别在德国，都认为有德文注释的那个版本最古。的确，有些论据初看起来似乎能证实这一看法。这个版本的三本手稿里有这样的字样：Lex Salica antiqua，antiquissima，vetustior； 
 

注



 而在用纯粹拉丁文写的手稿里，我们通常看到这样的字样： Lex Salica recentior，emendata，reformata。 
 

注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向这些引语请教，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另一种情况似乎可以使我们达到这同一结果。有几本手稿有序言，其中叙述了萨利克法的历史。下列摘录包含这方面内容最多的。你们立刻会看出，我们可以从中推断出何种关于萨利克法古老程度的结论：

“法兰克人的民族，是卓越的，以上帝为缔造者，有强大的武备，坚守和平条约，深谋远虑，躯体高大健壮，非常白皙而美丽、勇敢、活跃而猛于战斗；最近摆脱了异教、改信了天主教；当它尚处在一种野蛮信仰下时，依靠上帝的启示去寻找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渴求正义，并按照它天生的各种品质奉行虔敬的行为：萨利克法是由他们当时处于统帅地位的民族领袖们口授的。

“在叫做Salagheve，Bodogheve，Windogheve的三处地方，从许多人中选出了四个人——即Wisogast，Bodogast，Salogast和Windogast 
 

注



 。这些人在三个mâls 
 

注



 上细心商讨一切诉讼案件，逐一处理，并以下列方式颁布他们的判决。后来，在上帝的帮助下，法兰克人的美好而杰出的国王、长发的乔尔德维格首先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后，在这个契约中被认为不合适的一切事情都由杰出的国王乔尔德维格、希尔德贝尔格和克洛塔尔明白地加以改正了；并以这种方式颁布了下列政令：

“光荣归于热爱法兰克人的基督！ 祝愿他维护他们的王国，并使他们的领袖们充溢着他的荣光！ 祝愿他保护他们的军队；愿他对他们画十字以证明他们的宗教信仰，赐予他们和平的悦乐和整个的幸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把那些统治者引入虔敬的道路！ 因为它是这样一个民族，人数虽少，但英勇而强盛，终于摆脱了罗马的羁绊，而在认清了洗礼的神圣之后，便用金子和宝石把那些被罗马人烧死、屠杀、砍残肢体、或投给野兽撕成碎块的圣洁的殉道者的躯体豪华地装饰起来。

“关于法典的创制者及其阶层
 ，”摩西是首先用神圣的文字向希伯来民族阐述神圣法典的人。国王福洛纽斯是首先在希腊人中制定法律和审判制度的人；墨丘利·特里斯麦杰斯都斯给埃及人创立了第一部法典；梭伦给雅典人制定了最初的一些法规；利库尔戈斯得到阿波罗许可后给拉西台摩尼亚人制定了初期的法律；罗穆路斯的继承人努马·庞皮利乌斯给罗马人制定了最初的一些法规。后来，因为有宗派情绪的人们不能容忍他们的行政官员，推举十个执政官来编纂法典，将已译成拉丁文的梭伦的各种法规置于十二铜表上。这十个执政官是：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萨比努斯、T.L.杰努提乌斯、P.塞斯提乌斯·瓦提卡努斯、T.维图里乌斯·西库里努斯、C.尤利乌斯·图利乌斯、A.马尼利乌斯、P.苏尔比西乌斯·卡梅里努斯、Sp.波斯图米乌斯·阿尔巴斯、P.霍拉提乌斯·普尔维勒斯、T.罗米利乌斯·瓦提卡努斯。这十个执政官被提名来编写法规。执政官庞培首先想把法规写成书，但他由于慑于诽谤者而未能彻底实现其理想。后来，凯撒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他没有完成此事就被刺死。这些古代的法规由于年代久远被人忽视而逐渐废弃；但是它们虽已不复为人所用，我们仍有必要了解他们。这些新的法规从君士但丁及其后继者起开始算得上数；但它们都是混杂而没有条理的。后来，可敬的狄奥多西二世仿照格列高利和赫莫杰尼斯的法典，把君士但丁以后制订的一切法规收集起来，安排在各个皇帝的名下，并把这整套法规按着自己的名字称为狄奥多西法典。后来，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习惯，把那些适合于自己的法律选出来；因为一种长期的习惯往往被当作一条法律：法律是成文的法规；习俗是扎根于古老的风俗或不成文法的惯例；loi（法律）这个词是从legere（传说）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因为它是成文的；习俗是一种完全扎根于生活方式的长期的习惯；习惯是由于生活方式而得以确立的某种权利，它往往被看作法律；法律是一切由于合于理性而早已确立的适合于良好的风纪并有利于灵魂的拯救的事物；但我们把它称为习惯，这是一种通常的用法。

“法兰克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当他在沙隆时，选取国内贤明人士和那些熟悉古代法律的人，亲自向他们口授，让他们根据各民族的习俗，写出法兰克人的、阿勒曼人的、博伊人的和在他控制下的一切民族的法律。他再在上面加上了必要的、删去了不合适的东西，并根据基督教徒的法律，改正了那些与古代异教习俗相一致的东西。至于国王狄奥多克由于异教习俗非常古老而未能变更的那些法律条文，则由国王希尔德贝尔特开始来校正，并由国王克洛塔尔完成这一工作。光荣的国王达戈贝尔特依靠克劳狄乌斯、查多因、多马纳和亚基洛夫等著名人士刷新了所有这些法律条文；他让人把这些古代法律用各该民族的文字改写并加以改进，并以书面的形式发给每个民族。制订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要使人类的恶行由于恐惧而有所敛迹，使无辜者免受恶人的危害；使恶人慑于刑罚而控制自己害人的欲念。

“此件已由国王、诸首领以及居住在墨洛温王朝国土上的一切信奉基督教的人民颁布。

* * *

“以基督的名义：

“这里开始了萨利克法的约文。

“参加萨利克法的编写工作的有住在博德乡、萨尔乡和威德乡的威索加斯特、阿里加斯特、沙洛加斯特、温德加斯特……”

根据这段序言，根据插在文中的antiqua、vetustion等词，以及某些其他类似的迹象，可以断言——第一，萨利克法是在入侵之前，在莱茵河以东，用法兰克语文写的。第二，杂有德文词的手稿是最古老的手稿，其中还留有原始文本的残余。

先生们，对这个争论的问题重新作了扼要的叙述的最渊博的是1808年在不来梅出版的题名为《萨利克法的历史与解释》的威阿达的著作。我无意详细叙述他对其著作中所包含的各不同问题所作的错综复杂的讨论；但指出其主要成果。它们一般都已被充分的证据所证实，对它们的评论都是非常谨慎的。

威阿达先生认为，杂有德文字的那个版本——至少就我们所有的那些抄本而论——并不比其他版本更古老；实际上，人们可以认为它的年代倒还更晚一些。特别有两条似乎表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第一，论述财产之让予的题名为De Chrenecruda 
 

注



 的第六十一章的文字，两个版本是一样的；但纯粹是拉丁文的那个版本照例说它是仍然有效的，可是带有德文评注的那个版本却加上了：“现在，此条已不再适用。”第二，在第五十八章第一节下，带有评注的那个版本这样说：“按照古代法律，任何人，凡是把已经埋葬的尸体掘出或剥光其衣服者，一律处以流放的刑罚等等。”在这里被说成是古代法律的这条法律，在纯粹拉丁文的那个版本里却对它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不能否认，带有评注的那个版本的这两段文字似乎表明其出版日期较晚。

威阿达先生对这些版本作了比较之后，接着就来考察序言，并轻易地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大可能的事和互相矛盾的事。有许多手稿没有序言，而那些有序言的手稿，则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我刚才念给你们听的也是由一些不相连贯的部分编织起来的；第二部分，从法典的创制者
 等几个词起，是从一个十二世纪作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的《论辞源和血统》中逐字逐句抄下来的；第三，从法兰克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
 这几个词起，也可以在一本关于巴伐利亚人的法律的手稿的卷首部分看到。萨利族法兰克人的法律的最初几个编写者的名字，在序言里写的和在正文里写的是不相同的。根据这些和其他许多情况，威阿达先生断言，这些序言纯粹是那些各按自己的方式搜集民间传说的抄写者抄来放在正文之前的，因此没有什么权威。

此外，没有一种古代文献，没有一个详细叙述法兰克人史的最早的编年史家，例如格列高利（图尔的）或弗雷德加留斯，曾谈到过法兰克人法律的任何编辑工作。我们必须推移到八世纪去寻找一段提到这种编辑工作的文章，于是我们读到了当时最混乱、最难以置信的编年史之一《法兰克人编年史》中的一段文字：

“在与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进行的某次战役中，法兰克人的首领普里阿摩阵亡，于是法兰克人离开了西坎勃里亚，来到莱茵河的尽头日耳曼人的地区定居下来……在那里，他们推举马科米尔的儿子法拉蒙德为国王，用盾把他高高举起并宣布他为长发国王；接着开始采用一种法律，这种法律是他们古代部落评议员威索加斯特、温德加斯特、阿里加斯特和沙洛加斯特在日耳曼村庄Bodecheim、Salecheim和Windecheim拟订的。”（《法兰克人编年史》，第三章
 ）

所有放在手稿前面的序言、题词或记述都是在这一段文字中找到的。它们并无其他证明，因此不值得更多的信任。

这样抛弃了这些提出来证明这个法典极为古老并纯属源自日耳曼的间接文献之后，威阿达先生直接谈到这个问题并抱有这样的想法：第一，萨利克法最初是在莱茵河左岸，在比利时，在阿登森林、默兹河、利斯河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这一地区写成的。这个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萨利族法兰克人占据的，这部法典特别对法兰克人有影响，并因此而得名。第二，在现存的诸版本中，这个法典出现的年代没有一个是在七世纪以前的；第三，这个法典，除了拉丁文以外，从未用其他文字来写过。对于其他所有蛮族法律，里普利安法、巴伐里亚法和阿勒曼尼法等，都是被公认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萨利克法是例外。此外，在查理曼统治时期之前，人们都不用日耳曼语的各种方言来书写；福音书的译者魏森堡的奥特弗里德甚至在九世纪就把法兰克语称为难以驾驭的语言。


威阿达先生渊博的研究总的结论是如此；整个说来，我认为它们都是合理的。他甚至对某种证据也很不重视，这种证据我认为比他十分精细地考察过的那些证据中的大部分（我指的是萨利克法内容本身以及可以明白地从中推断出来的一些事实）更有说服力。我觉得十分明显，它是属于法兰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在罗马人民中间的那个时期的，从性情、思想及其法律的语调上看确是如此。它经常提到罗马人，可并不把他看作是稀疏地散布在这块领土上的居民，而是作为人数众多的、勤劳的、从事农业的，而且至少大部分已变成工人的人民。我们从这个法典中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在法兰克人中间并不是新近才有的，它在社会上和人的头脑中早已据有一个重要的地位。教会、主教、副主祭、教堂执事常被论及，我们可以从好多条款中看出宗教对道德观念的影响及其使蛮族的生活方式发生的变化。总之，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法典本身推断出来的内在证据，最后是有利于威阿达先生所持有的那个假设的。

可是，我相信，通过了这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和无稽之谈而出现在这个法典的序言和后记中那些传说，要比他所赋予它们的有更大的重要性，更值得加以考虑。它们表明，从八世纪起，人们相信并普遍传说，萨利族法兰克人的习俗是古代就已收集的——他们先前就是基督教徒，生活在一块比他们现在居住的有更多日耳曼风格的土地上。不管这些传说的可靠性是多么小，不管保存着这些传说的文献有多少缺点，它们至少证明这些传说是存在的。我们并非一定要相信，像我们现有的那种萨利克法是一种很古老的法典，也不一定要相信它是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编纂起来的，甚至也不一定要相信它原是用日耳曼语文写的；但它是与法兰克人生活在莱因河口时一代一代收集并传下来的那些习俗联系在一起的，从那时起直到八世纪末，这些习俗在各个时代里经过修改、扩充、解释而变成了法律。我想，这是这个讨论所应导致的合理的结果。

先生们，在停止谈论威阿达著作以前，请容许我提请你们注意他著作中展示着的，我认为含有大量真理的两种概念。按照他的意见，萨利克法严格说来根本不是法典，它并不是由一个正式的立法权力机构（不论是国王的、还是人民议会的、或大人物的）编纂和公布的。他倾向于把它看作纯粹是各种习俗和法院判决的一份目录——由某一个有学问的人、某一个蛮族教士辑成的集子——一种类似《萨克森人殷鉴》和《士瓦本人殷鉴》以及其他许多显然仅有此种性质的古日耳曼立法巨著的集子。威阿达先生提出这个假设是以处于同等文明程度的许多其他民族的实例和一些有独创性的论点为根据的。有一件东西没有被他看到——也许是最有结论性的；这就是萨利克法本身的正文。我们在那里看到：

“任何人如果在一个死者埋葬之前剥去其衣服，就要判他罚款一千八百但尼尔，合二十五个苏；按照另一个判决（in alia sententia），是二千五百但尼尔，合六十二个半苏。” 
 

注





这显然不是一种法规的文体，因为它包含着对同一种罪行的两种不同的刑罚；而且“按照另一种判决”等字样恰恰是那种可以在法学语言、在某一法令汇编中找到的文字。

此外，威阿达先生认为（而这将加强前面的意见），萨利克法并不包含萨利族法兰克人的一切立法、一切法律。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九世纪、十世纪和十一世纪的有永久价值的一些巨著中，有一些判例被称为secundum legem Salicam 
 

注



 条例，而那条法律的原文却没有提到它。某些结婚形式，某些订婚规则，被明白地称为secundum legem salicam，可是在那里却根本没有这样的话。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萨利族法兰克人的风俗习惯有好大一部分都没有写成书面，所以我拥有的版本中哪儿也找不到它们。

先生们，这里已有这么多的细节，还有许多我都没有提到。我给你们讲的仅仅是以萨利克的历史为目标的争论的结果。人们在关于它的性质的问题上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奇特的错误，完全是由于对它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由于没有仔细研究这个法典的起源及其变迁。现在让我们深入考察一下这个法典的本身，并加以相当确切的评论，因为在这里人们也已奇特地陷入了暧昧和饰辩之中。

两个版本的篇幅是不相等的：杂有德文字的版本含有八十个题目和四百二十个条款；纯粹是拉丁文的那个版本按不同的手稿只有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个题目和四百零六、四百零七、四百零八个条款。有一部沃尔芬比特尔写的手稿，排列很混乱，包含的数量更大。

初初一看，人们对这部法典的明显而彻底的混乱不能不感到吃惊。它涉及一切问题，既涉及政法、民法、刑法，也涉及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农村裁判权，全都不加区别地混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各不同法典的各不同条款写出来，每一条款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把它们一起投在一只缸里，当每条条款出现时就把它们拉出来，那末，机遇给它们安排的秩序和混乱情况同它们在萨利克法中混乱的情况，其差别是很小的。

当我们更仔细地察看这部法典时，我们就看出，它基本是一部刑事法规，其中刑法占首要地位，而且实际上几乎占了整个篇幅。政治法规是极难得出现的，而且只是在涉及一些机构设施和一些被认为既定的事实时才间接地出现，而这些事实的根据，甚至其宣布，法律本身却认为是与己无关的事。至于民法，它包含某些比较精确而独特的法规，对于这些法规的制订，人们似乎是很重视的。关于民事诉讼，情况也是如此。至于刑事诉讼，萨利克法似乎考虑了几乎一切问题，明确规定的和不讲自明的一切问题；在这一项下它所作的就是提出少数明显的缺点，并在某些案子中规定审判官和证人等的责任等。刑罚在这里完全处于主要地位；宏大的目标是抑制罪行和施加刑罚。这是一部刑事法典。它含有三百四十三条刑事条款，而对所有其他问题却只有六十五条。

实际上，处在摇篮时期的一切立法的性质就是如此。各民族都是依靠刑法才从（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词语的话）野蛮状态中迈出最初几步可以看得见的有历史记载的步子的。它们无意于编写政治法规。控制它们的各种权力和行使这些权力时所采取的方式都是一些明白的、确定的、不讲自明的事实。各民族讨论、制定法规都不是在它们生存的这一个时期。民法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契约、协定都委诸天公地道这一规律，按照某种既定原则、某种普遍公认的方式办理。这部分法律直到社会状况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之后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论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纯粹世俗的形式，刑法在各民族的立法历程中都是首先出现的。它们在完善国民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于防止，首先是在于宣布要对个人自由的过度行为进行惩罚。萨利克法属于我们社会历史的这一时期。

为了获得关于这个法典的真实知识，除了一些暧昧的主张和以此为目标的讨论之外，让我们从下列三方面来加以考虑：第一，在列举并给各种罪行下定义方面；第二，在其对刑罚的应用方面；第三，在其刑事诉讼方面。这些是一切刑法立法的三个基本要素。

I.几乎所有属于萨利克法审理范围内的罪行都归属于两类：抢劫和人身的暴行。在刑法的三百四十三条条款中有一百五十条与抢劫案有关，而其中有七十四条是涉及对偷窃动物罪行判刑的——二十条涉及猪的偷窃；十六条涉及马的偷窃；十三条涉及牛犊、母牛和公牛的偷窃；七条涉及绵羊和山羊的偷窃；四条涉及狗的偷窃；七条涉及鸟的偷窃；七条涉及蜜蜂的偷窃。在这两大类之下，法律又分成许多极细的细节；罪名和刑罚随着窃贼的年龄和性别、所窃动物的数量、偷窃的地点和时间等的不同而不同。

涉及对人身的侵袭的案件者有一百十三条，其中与伤残肢体有关者有三十条，与强奸妇女有关者有二十四条，等等。

我不需要继续列举这些罪行了。它们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法典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它属于一个发展水平很低的并不复杂的社会。如果打开另一个时期的刑法，你们就会看到它们对罪行的分类远为繁复，而在每一类中，各种案例的规格却少得多。我们既认识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事实，同时也认识了更多的一般的思想。这里所阐述的罪行绝大部分只是人类处于更加团结的情况下我们所能预期的那些罪行，不管那个时候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简单，人类的生活又是多么单调。第二，它也显然是一个非常粗鲁而野蛮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个人意志和个人势力所造成的混乱达于极点，没有任何一种公众的力量可以来防止他们的过度行为，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随时随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缺乏概括能力，缺乏对各种罪行赋予一个简单的共性的这种打算，既证明了智力发展的缺乏，也证明了立法机构的鲁莽草率。它没有把任何东西合并起来；它处于某种迫切需要的影响之下；它可以说是把每一个行动、每一件抢劫案、暴力案都置于事实之中，以便对它们直接施加刑罚。它本身原是粗鲁的，而它又必须与粗鲁的人打交道，因此除了有人犯了一种新的罪行时就去增加一条新的法律条文之外，它什么也无意去做，不管这条新的法律条文与原存的那些条文之间的差异是多么微小。

II. 让我们从罪行转过话题来谈谈刑罚，并看看萨利克法在这新的关系方面的特点是什么。

初初一看，我们将会对它的温和感到惊讶。这部法典，虽然它把一些横暴而野蛮的习俗展示为罪行，可是它里面并不含有任何酷刑，不仅刑罚毫不苛酷，而且对人的身体和人的自由似乎还很尊重：这里所说的人指的是自由人；因为如果犯罪的是奴隶或者甚至是劳工，那残酷的面貌就会再现出来——法律条文里有许多对他们严刑拷打和种种体罚的条文；但对自由人，即法兰克人或者甚至罗马人，法律是极其温和的。判死刑的只有少数几个案例，而且罪犯们往往还可以把自身赎回来；法律条文里没有体罚，也没有监禁。萨利克法中以书面形式提出来的唯一惩罚是交纳和解费Wehrgeld，Widrigeld 
 

注



 ——即犯罪的人必须付给被侵犯的人或其家属一笔款子。在大量案件中，被附加于Wehrgeld上的是日耳曼法律中称为fred 
 

注



 的一笔钱，即为了赔偿对公共和平的破坏而付给国王或地方行政长官的一笔钱。该法的刑罚制度使它自己降低到这种地步。

先生们，交纳和解费是刑法立法从人身报复制度中跨出来的第一步。隐藏在这一惩罚之下的权利，存在于萨利克法和一切蛮族法典基础上的这种权利，就是每个人使自己得到公平待遇的权利，通过武力为自己复仇的权利；侵犯者与被侵犯者之间的战争。设置和解费的目的是企图用一种法律制度来代替这种战争。这是侵犯者通过支付一笔钱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免受被侵犯者的报复；它使被侵犯者不得不放弃使用武力。

可是要注意，不要认为它一开始就能办到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侵犯者保留着在和解费和战争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拒绝和解费而诉诸复仇的权利。编年史和各种文献对此问题都毫不怀疑。我倾向于认为，在八世纪时，和解费是强制缴纳的，而拒绝以此为满足则被视为一种暴行而不是一种权利；但它肯定并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开始时，和解费只是试图终止妨碍治安的个人武力的争夺的一种收效甚微的办法——一种由侵犯者向被侵犯者交纳的法定的供奉。

在德国，尤其在后期，它被人们加上了一层远为崇高的思想。使博学的人和罕见的才智之士深为感动的不仅是这种惩罚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而且还有他们认为应从中看出的其他许多特点。我要引起你们注意的只有一点。从我们根据崇高的道德观点考虑一切事物的时候起，近代刑事立法的根本弊病是什么？ 这种刑事立法只管打击和惩罚犯罪者而不肯费心去了解犯罪者是否接受这种惩罚，他是否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意志是否与法律的意志相一致。这种立法只靠强制力行事，法官不考虑自己如果不根据暴力原则而根据其他原则来定罪在犯罪者看来又如何。

和解费可以说是刑法上一种完全不同的新形式。它意味着必须由违法者公开承认错误；就其本身来说，它是一项关于自由的法令；他可以拒绝缴纳和解费，而去冒被害者复仇的危险。如果他屈从它，他就要自己承认犯罪并为罪行缴纳赔偿费。被害者方面则在接受赔偿费的同时应与侵害者和解；他应庄严地约许忘却怨仇，放弃报复。因此，作为一种惩罚办法，缴纳和解费比之于更渊博的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惩罚办法具有更合于道义的特点；表明它对道德和自由有深厚的感情。

先生们，我在这里要把某些近代德国作家的思想再概述一下，把它们以更加精确的措辞表达出来；特别是使科学界深为哀悼的最近逝世的一位青年罗格先生在其《论日耳曼人的司法制度》（1820年发表于哈勒）一文中提出的一些思想。在许多关于古代日耳曼社会情况的有独创性的观点和某些极有可能的解释中，我认为，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错误，即对蛮族人和社会很不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错误的根源是人们对各民族最早年代似乎存在的自由所抱的非常错误的观念。但毫无疑义，在那个时代，个人自由事实上是非常广泛的。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但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也不是很强有力的；那些起因于财富、起因于民族的古老程度和种种复杂原因的不平等，还不可能发展或产生出除极短暂的影响以外的任何事物。另一方面，已不再有任何、或几乎不再有任何能抑制个人意志的公众的权力。那时，人既不由其他人也不由社会牢牢地控制住：他们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几乎所有他根据自己的权力所希望做的事，由他自己担当一切风险。我说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权力；各个个人的自由的这种并存，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纯粹是一种权力的争夺；也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氏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连绵不断、变幻莫测、狂暴而又像进行战争的人一样野蛮的。

这并不是社会；不久他们找到了出路；在各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以摆脱这种状况，着手建立社会秩序。可是恶鬼到处寻求救治自己的良方。于是就由这神秘的生命作出了这样的安排，这秘密的权力主宰了人类的命运。

出现了两种救治的良方：第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公开化：某些人成为富人，其他人成为穷人；某些人是高贵的，某些人是微贱的；某些人是庇护者，其他人是受庇护者；某些人是主人，其他人是奴隶。第二种，公众的权力渐渐强大起来；一种集体的势力产生出来，它以社会的名义并为了社会的利益宣布并执行某些法律。

就这样，一方面产生出了贵族政治，另一方面产生出了政府——也就是说，两种约束个人意志的方法，两种使许多人屈服于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意志的方法。

这两种救治良方渐渐变成了祸害；贵族统治横行霸道，公众的权力也横行霸道；这种压制导致一种动乱，它不同于先前的动乱，而是深刻而难以忍受的动乱。但在社会生活内部，由于其绵绵持续的作用，由于许多的影响同时发生，各个个人，这些唯一真实的存在，仍在发展着、进步着，使自己臻于完善；他们的理性受到的约束减少了，他们的意志不像过去那样不正常了；他们开始看出他们可以在没有那么多的不平等或公众权力的情况下平平安安地过好日子——也就是说，那个社会可以无需对自由付出如此宝贵的代价而生活得非常美好。这时，正像过去努力建立公众的权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那样，又开始了另一种倾向于达到一个相反的目的的努力，即削弱贵族政治和政府的努力；也就是说，向往于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至少在外表上、而且仅从那个观点判断起来很像最早时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那时，个人意志都能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由他自己承担一切风险。

先生们，如果我已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你们就知道那些颂扬野蛮状态的人的主要错误在哪里：他们一方面被公众权力或不平等状态的微小发展所感动，另一方面又吃惊于他们所看到的个人自由的范围之广，因而断定那个社会，虽其形式很粗野，但本质上处于正常状态，即在其正统原则的绝对统治之下，犹如，实际上，在其最宏伟的进展之后，它显然又会变成那种样子。他们只忘记了一件事；他没有耗费精力去把处于社会生活的这两个时期中的人的本身加以比较。他们忘记了在最初时期，人们很粗野、无知、横暴、常受制于激情、老是准备诉诸武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按照理性和正义而平平安安过日子——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生活于一个没有外力强迫他们的社会中。社会的进步主要在于人本身的改变，在于人变得能够享受自由——也就是说，能够按照理性控制自己。如果自由在社会发展进程开始时就死亡了，这是因为人不能在保持自由的同时在自由中前进；人的重新获得自由和越来越多地运用自由乃是社会的目的和登峰造极的境界，但它决不是原始状态，野蛮生活状态。在野蛮生活中，自由不是别的而仅仅是武力的绝对统治——也就是说，社会的破产，或者毋宁说，是社会的不存在。因此，有那么多的有才能的人在关于蛮族立法、特别是关于现在使我们忙着研究的问题上，想错了。他们在那里看到了自由的一些主要的外部条件，他们把另一个时代的感情、思想和人置于这些条件之中。我刚才讲的缴纳和解费的理论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显然它是支离破碎而没有条理的；对这种惩罚，我们不宜赋予太多的道德价值，而应把它只看作是摆脱战争状态和野蛮的武力斗争的第一步。

III. 关于刑事诉讼、检举和判罪的方式，萨利克法是非常不完备的，甚至几乎没有谈到。它把司法方面的各种机构和制度看作一种事实，而且既不谈到法庭、法官，也不谈到各种仪式。人们可以在各处看到关于传唤、出庭、证人和法官的责任、用沸水考验等少数特殊处置；但要使它们成为完整的一套，设想出整套机构及其办事方式，那就得远离书本进行深入的研究，甚至研究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他们在刑事诉讼方面所有的知识特点中，我将只请你们注意两点，即事实与法律的区别和证实被告人无罪之人。

当罪犯在传唤受害人的情况下来到自由人大会出庭受审时，不管负责审判的法官是谁，是伯爵还是rachimburgs，还是ahrimans等等，提交给他们的问题是，法律对于所说的事实掌握到什么程度：人们并不是到他们面前来讨论事实的真与假的，而是来向他们提供据以决定这第一个问题的种种情况的。其次，要求他们根据涉及罪犯和被害人双方的法律，裁定和解费的比率和惩罚的一切细节。

至于事实本身是否真实，这要用种种方法在法官面前加以判定。有时采取诉诸上帝的判决，沸水的考验、以一敌一的决斗等等，有时采取证人的口供，最通常的是采取证实被告人无罪之人的誓言。被告来时有若干人陪伴着，他们是他的亲属、邻居或朋友，人数有六个、八个、九个、十二个、五十个、七十二个，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有一百人，他们前来发誓，说他并没有做人家归罪于他的事。在某些案例中，受害人也有证实他无罪的人。那里既没有质询，也没有对证据的讨论，严格说来，也没有对事实的调查；证实被告无罪的人只是用发誓来证明受害人的陈述是真实的，或证明对罪犯的反驳是真实的。在发现事实方面，这是各种蛮族法律中极重要的手段和普遍采取的一套办法。证明被告无罪的人，固然在萨利族法兰克人的法律中没有像在其他蛮族法律——例如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的法律——中那样频繁地被提到，但毫无疑问，他们是到处被同样地在使用的，而且是刑事诉讼的基础。

这一制度像和解费制一样，一向是许多博学之士所极为赞美的；他们认为它有两个罕见的优点：使家族间、朋友间、邻里间关系融洽的凝聚力和法律对人的诚实的信任。罗格说，“日耳曼人从未感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正规的证明制度。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样，深信我们祖先品格的高贵，首先是他们的无限的诚实的话，那么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奇怪的感觉就会消失。” 
 

注





先生们，这是很有趣的，从这句话转而谈到图尔的格列高利，谈到尼伯龙根的诗篇和关于古代日耳曼习俗的一切诗的和历史的不朽巨著，谈到那里在每一个阶段上有时以最巧妙的精炼，有时以最粗鲁的放肆话表示出来的诡计、欺诈和背信弃义。你能相信日耳曼人在法庭上跟他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不同吗？ 你能相信他们的诉讼登记册（如果当时存在着像登记册那样的东西的话）竟能拆穿他们历史的虚伪性吗？

我并不为这些罪行而特别谴责他们。这是在一切野蛮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都有的恶行；美国的传说可以证明它，欧洲的传说以及伊利亚特和尼伯龙根都能证明它。我也毫不否认人的天生的德行在任何社会时代或任何社会状况中都不会离开他，而把自己与无知或情欲的最残忍的绝对统治结合在一起。但你们会很容易地了解，在这些习俗中，证明被告无罪的人的誓言往往必然是什么东西。

关于部族或民族精神，的确，它在日耳曼人中间是很强的。关于这一点，除了其他许多证据而外，证明被告无罪的人就是证据之一；但它并没有一切能归属于它的原因，它也并不产生一切能归属于它的道德的后果：一个被控告的人就是一个被抨击的人；他的邻居们跟着他走并在法庭上围住他，好像在战斗中那样。在各氏族之间，在原始风尚的核心中存在着战争状态。在这种形式下，当战争威胁他们时，他们便团结起来投入行动，对此，难道我们能感到惊奇吗？

先生们，产生证明被告无罪的人的真正根源是一切证实事实的其他办法几乎都行不通。请想一想，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需要什么，为了对证各种各样证据，为了收集和争夺证据，为了把证人带到法官面前，并为了在原告和被告面前从证人那里取得真实情况，需要智力发展和公众权力达到何等程度。在萨利克法所控制的社会里，任何这样的事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他们当时之所以诉诸上帝的判断和亲属的誓言，既不是由于选择，也不是由于道义上的结合，而是由于他们既不能做也不能更好地理解任何事情。

先生们，这些就是萨利克法中我认为值得你们注意的一些要点。我丝毫没有谈到关于政治法、民法或民事诉讼的片断（那是散见于全书中的），甚至也没有谈到那条著名的条款，它规定“萨利克的土地不得落入妇女之手；继承权只可以移交给男子。”现在已没有人不知道它的真正的意义了。某些安排，涉及一个男子可据以与其家属脱离关系的各种礼仪，例如如何解除对亲属的一切责任和如何开始过完全独立的生活等，这些安排都是非常奇特的，能使人洞悉其社会生活；但它们在该法典中只占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并不能判定其目的。我再说一遍，这基本上是一部刑法，你们现在可以按照这种观点来理解它。从其整体来看，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复杂的、不确定的暂时性的法规。人们随时随刻都感觉到这种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社会状况到另一种社会状况，从一个宗教到另一个宗教，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推移。几乎每一种能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都在它身上打有烙印。因此，它的存在也是不稳定而短暂的；大概从十世纪起，它就被许许多多地方习俗所取代了，当然，它对这些地方习俗是大有贡献的，但这些地方习俗也吸收其他来源，如罗马法，教会法规和种种情况的需要等。除了在回忆时和在某种重大场合而外，萨利克法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都没有被人谈到过，直到十四世纪，人们为了规定王位的继承才乞灵于它。

三种其他蛮族法典统治着在高卢定居的各民族，即里普利安人法典、勃艮第人法典和西哥特人法典；这些将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1]
 假如我没有搞错，彼尔茨先生最近发现了另外的两本；但关于这问题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



[2]
 意即最古老的古代萨利克法。——译者



[3]
 意即经审订、修订、改革过的萨利克法。——译者



[4]
 Gast意即客人；ghave或gau意即县、区；salogast就是居住在Sale县的客人；Bodogast即居住在Bode县的客人，等等。



[5]
 Mallum意即自由人的议会。



[6]
 这就是说，“关于绿色牧草”，在古代德文里，“grün”这个字就是现代的“绿”字，“kraut”这个字就是现代的“牧草”或“植物”。



[7]
 Pact，Leg，Sal，ed. Herold，tit. XVII. de Expoliationibus，§1.



[8]
 意即按照萨利克法。——译者



[9]
 犯禁罚金（来自Wheren，Wharen，bewahren），保证金，参看我的《法国史论文集》，第197页。



[10]
 来自frieden，和平。



[11]
 Ueber das gerichtwesen der Germanen，Preface，p. 6.




第十讲




本讲的目的——在里普利安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的法律中，有没有萨利克法的这种暂时性？——第一，里普利安人的法律——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他们法律的编纂史——它的内容——它与萨利克法的差异——第二，勃艮第人的法律——它的编纂史——它的内容——它的特色——第三，西哥特人的法律——它与西班牙的历史的关系比它与法国的历史的关系更为密切——它的一般的性质——罗马文明对各蛮族的影响


先生们，在上一讲中，总的说来，我们认为萨利克法中主要和基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暂时性的法规，毫无疑义基本上是日耳曼的法规，但显然打有罗马的烙印；它是没有前途的；它一方面表明了从日耳曼社会状况变成罗马社会状况这一过程，另一方面表明这两种成分的衰微和熔合对新社会是有益的，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新社会开始在它们残骸中出现了。

对萨利克法的这一研究结果将受到人们异常的确认，如果对其他蛮族法律的研究也使我们达到这种结果的话；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法律中看到的不同的转变时期、不同的转变阶段都可以在其他法律中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例如里普利安人的法律、勃艮第人的法律和西哥特人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其经历是与萨利克法相同的（虽其经历时间长短不一），而且它们在日耳曼和罗马社会的结合和新国家的形成方面留给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以相当进步的成果。

我相信，对三种法律的研究，事实上必将引导我们达到这一点，这就是说，对所有那些在高卢范围内发挥了真正作用的蛮族法律的研究都将达到这个结果。

I. 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和萨利族法兰克人之间的区别你们是知道的。它们是法兰克人大同盟中两个主要的部族，或毋宁说是两个主要的部族集团。萨利族法兰克人大概是以伊萨尔河（Ysala）的名字给自己命名的，他们是在那场驱使他们进入巴伐利亚平原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伊萨尔河畔定居的；因此，他们的名字来源于日耳曼，同时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他们自己取的名字。相反，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显然是从罗马人那里得到自己的名字的。他们定居在莱因河边。当萨利族法兰克人向西南方进展、进入比利时和高卢时，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也向西伸展，并占领了莱茵河与默兹河之间的地区，直到阿登森林。前者成为，或几乎成为纽斯特里亚的法兰克人；后者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的法兰克人。这两个名字，虽不十分符合原来的区别，却把它们描绘得够忠实的。

在我们历史的初期，这两个部族曾在一个时期里重新联合为一个民族，并在一个帝国统治之下。在这个联合问题上，我要把图尔的格列高利所写的报告念给你们听，他的报告，虽然他不知道，往往是这个时期的习俗和事件的最真实的图画。你们将从那里看到，在那个时候，“诸民族的联合”和“征服”这些词的意义是什么。

“当克洛维与哥特人的国王阿拉里克作战时，他要同西吉伯特·克劳德（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的国王，驻跸于科隆）的儿子克洛德里克结盟。这位西吉伯特是个跛子，因为他在反抗日耳曼人的托尔比亚克战役中膝盖受了伤……国王克洛维，在他逗留巴黎时，派人秘密到西吉伯特的儿子那里，对他说：‘你父亲老了，还瘸了腿：如果他死了，他的王国理应归属于你，我们的友谊也是如此。’被这种野心所诱惑，克劳德里克制定了杀死自己父亲的计划。

“西吉伯特已经离开科隆城，并已渡过了莱茵河，正走在布科尼亚森林里；中午，他在自己篷帐里睡觉；他的儿子想占有他的王国，派人向他行刺，并终于把他杀死。但是由于上帝的最后审判，他落入了他恶毒地给自己的父亲掘的坟墓里。他派几个使者到国王克洛维那里宣布他父亲的死讯，并对他说：‘我的父亲死了，我已控制了他的金银财宝和他的王国。请派人到我那里去，我将欣然给你你所喜欢的任何财宝。’克洛维回答说：‘我谢谢你的好意，并请你把你的财宝拿给我的代表们看，看过后，你就可以全部占有它们。’于是，克劳德里克就把他父亲的财宝拿给代表们看。当他们检查这些财宝时，王子说：‘这是我父亲惯常积蓄金币的保险箱。’他们便对他说，‘把你的手伸到箱底去，把全部金币都拿出来。’当他弯下身去这样做时，一个代表举起斧头打破了他的脑袋。这个卑鄙的儿子就这样像他加害于他父亲那样被人杀死了。克洛维知道西吉伯特和他的儿子都已死后就来到这个城市，召集全体人民，对他们说：‘请听听发生了的事吧。我航行在斯海尔德河上时，我堂兄的儿子克劳德里克警告他父亲说我要杀死他。可是当西吉伯特逃出去、通过布科尼亚森林时，克劳德里克却派凶手跟牢他，并结果了他的性命。后来，正当他打开他父亲的财库时他自己也被人暗杀了，我不知道是被谁暗杀的。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参与。我决不能使我的亲属流血，因为这是上天所不容的；但这些事既然已经发生，我倒要给你们一个忠告。如果你们听得进的话，就照着办。有事情可向我求助；把你们自己置于我的保护之下。’人们用拍手和喝彩来回答这些话，把他抬起来放在盾上，推举他为他们的国王。于是克洛维便接受了西吉伯特的王国和金银财物，增加了他的领土。上帝每天使他的敌人落入他的手掌之中，并扩大他的王国的版图，因为他总是怀着一颗正直的心走在上帝面前，并做着使上帝看了高兴的事。” 
 

注





两个民族的这种联合（如果这样一件事称得上这个名称的话）为时不久。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子狄奥多里克成为东部法兰克人、亦即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的国王；他驻跸于梅斯。里普利安族法兰克人的法律的编纂工作一般都归功于他。实际上，这在萨利克法的序言中已有说明，这篇序言我读过，在巴伐里亚法的开头部分也可以看到 
 

注



 。因此，按照这个传说，里普利安人的法典应编成于511年与534年之间。这就不能像萨利克法那样说是可以追溯到古代日耳曼并成书于莱茵河右岸。它的年代仍然太古。我是想把它至少按照它现在的形式缩短一百年左右。这篇序言把它说成是编纂于狄奥多里克治下，并把日耳曼人的法律也归诸这位首领。现在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法典直到克洛泰尔二世在位时，即613至628年之间才编成；这是一些最好的手稿使我们有理由这样说的。因此，关于里普利安法典，这篇序言说的话是否有确实的根据极为可疑；我仔细地把证据加以比较后，倾向于认为，只是在达戈贝尔特一世治下，即628至638年之间它才具有我们已看到的这种确定的形式。

现在我们要从它的历史转到关于它的内容。我已对它作了像对萨利克法作的同样的分析。它包含八十九或九十一个篇名和（根据各种不同的分类）二百二十四或二百二十七条款，即一百六十四条刑法条款和一百一十三条关于政治法或民法的条款和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条款。在一百六十四条刑法条文中，我们计算一下有九十四条是用于对人身的冒犯行为的，十六条是用于偷盗行为的，还有六十四条是对各种犯罪行为的。

初初看来，按照这个简单的分析，里普利安法很像萨利克法，它基本上也是一种刑事法规，几乎具有同样的这种习俗状况的迹象。但更仔细地看时，我们仍能发现重要的差异。我们上次会面时，我曾对你们讲过关于保证被告无罪的人的事，这种人严格说来，无需作证就可以凭他们的誓言来证明被害人或罪犯所说的事实是真实的或是虚伪的。保证被告无罪者在里普利安法典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法典中有五十八条条文都提到他们，并在每一个场合都规定保证被告无罪者的人数，以及他们出场的礼仪等等。萨利克法讲到他们的次数要少得多——少得甚至有人怀疑，在萨利法兰克人中间究竟是否实行这种“保证被告无罪者”的制度。这种怀疑我看并没有很好的根据。如果萨利克法很少提到它，那是由于它把这种制度看作一种既定的和不言而喻的事实，没有必要把它写出来。此外，一切事情都表明这一事实是真实而有力的。那么，它经常插入里普利安人的法典里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人知道；一会儿，我将提出我能隐隐约约看到的唯一的解释。

另一种习俗在里普利安法典中提到的次数也比萨利克法典中提到的多得多；我说的是法院里的斗争。在萨利克法中有许多关于它的痕迹；但里普利安法，在六条不同的条文里都正式对它作出了规定。这种规定（如果这样一件事值得称为规定的话）在中世纪时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它第一次在法律中出现时我们必须努力去了解它。

我曾力图指出，缴纳和解费——严格说来它是萨利克法中唯一的惩罚——如何是第一次试图用一种法律制度来代替作战的权利、代替复仇和靠体力进行争夺的一种尝试。法院里的斗争也是这种性质的一种尝试，它的目的是使战争本身和个人复仇降低为某种仪式和规矩。缴纳和解费和进行法院里的斗争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同时展开的。一件罪行已经犯下了，一个人已被冒犯了；一般认为他有权为自己复仇，用武力去补救他所受的冤屈。但是一种初期的法律、一种影影绰绰的国家权力干预其事，准许犯罪者拿出一笔钱来挽救他的罪行。但原先是，被冒犯的一方是有权拒绝和解费，有权说“我要行使我的复仇权，我愿意打仗”的。于是立法者，或毋宁说习俗，因为我们如用立法者这个名称就把长时期没有法律权力的习俗人格化了，于是习俗出来干预说：“如果你要为自己复仇并向你的仇敌宣战，那你必须按照某种条件并在某些见证人面前这样做。”

这样一来，法院里的战斗就被引进了法规之中，作为对战争权力的一种调节，一种可以公开进行复仇的有限的场所。这就是它的最初的、真实的来源；至于诉诸上帝的审判呀，由上帝自己来对引起战斗的争端宣布真理何在呀，这些与它有联系的思想是后来的事，那时宗教教义和基督教牧师已在蛮族的思想和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来，法院里的战斗仅仅是最强者的权利的一种法律形式，这一形式在里普利安法中得到了比萨利克法中明确得多的承认。

从这两个差异来判断，人们可能暂时倾向于认为这两种法典中的第一种是最古老的。事实上，毫无疑问，“保证被告无罪者”与“法院里的战斗”这两种制度是属于日耳曼原始社会的。因此，里普利安人看来是它们最忠实的形象。决不是这么一回事。第一，这两个差异似乎能使这个法典具有更野蛮的外貌，可是它们本身就表明是一种努力，是从野蛮状态中走出来的第一步，因为它们证明了人们企图即使不是要消灭野蛮状态，无论如何也要控制野蛮状态。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会使一切事物都处于习俗的绝对统治之下，也就是处于暴力和机遇的绝对统治之下。里普利安法企图以书面形式通过限定习俗的意义使习俗转变为法律——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固定的、普遍的。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年代、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即将出现的一种征兆。

此外，在这两种法典之间还有另一些差异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一，通过法律条文的简单的列举，你们已经看到，民法在里普利安法中比在萨利克法中占着更大的地位，而在萨利克法中总是刑法占着主要地位。还有，这个法典比较起来并不完全是一部刑法；诉讼程序、作证规则，关于人身、财产和它的各种传送方式——总之，法规的各部分都不是刑法的法典，这一点至少在其中已被明确地而且往往是非常精确地指出。

第二，更有进者，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即王权在里普利安法典中比在其他法典中出现的次数更多些。它在政治关系方面出现得不多：它不是一个国王权力的问题，也不是行使王权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王、涉及作为一个在各方面比较重要而且法律必须与他打交道的个人的问题。法律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业主或保护人，他有大片大片的领地，而在这些领地上耕作的农奴为他服役或被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而由于有这个资格，他们赋予他，赋予他本人或那些从属于他的人以无数重要的特权。我要举出几个例子来。

“1. 任何人如果用暴力抢走国王的任何一个下属人员或依附于教会的人的东西，就得付出一笔和解费，其金额要比抢走其他里普利安人东西时付出的和解费大三倍。”——第XI篇，第4节。


“2. 如果罪行是一个依附于教会或依附于国王的一块领地的人犯的，那么这个人将付出的和解费其金额为其他法兰克人应付的一半。如果他否认犯罪，他必须带着三十六个保证被告无罪者一起出庭。”——第XXIII篇，第5节。


“3. 一个依附于国王的领地的人，不管他是罗马人还是自由人，不能成为判处死罪的对象。”——第LX篇，第22节。


“4. 如果他被传唤出庭，他须用一篇证言来公布自己的情况，这篇证言他应在祭台上宣誓确认。此后，对他的诉讼程序将不同于对其他里普利安人的。”——同上，第23节。


“5. 国主或教会属下的奴隶不由辩护人来辩护，而由他们自己辩护，并允许他们用誓言来为自己辩护，也可以不回答可能对他们提出的传票。”——同上，第24节。


“6. 任何人如果想推翻一种皇家特许状而未能产生另一种能废除第一种特许状的特许状，他就得以其生命来抵偿此未遂的行为。”——第LVII篇，第7节。


“7. 任何背叛国王者将丧失其生命，其一切财产悉被没收。”——第LXXI篇，第1节。


萨利克法没有谈到过这种事情；在这里，王权显然已有重大的进展。

第三，这两个法典在对教会的关系上也存在着这种差异。我刚才念的那些条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教会在任何地方都是与王权相同的；它在土地和劳工方面都被赋予同样的这种特权。

第四，人们也发现，在里普利安法典中有着更明显的罗马法的影响。它提到罗马法时，并非仅仅为了说明罗马人都在它的绝对统治之下生活；它也接受了它的某些条文。因此，在规定赋予公民权的准则时，它说：

“我们希望每一个为了安抚自己的灵魂或为了一笔钱而愿意按照罗马法所指定的方式释放自己的奴隶的里普利安法兰克人或自由人都来到教堂、站到牧师、教堂执事和一切教士和人民面前来……”（赋予公民权的准则录在后面。）——第IX篇，第1节。


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的一个真正的迹象，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迹象。

第五，最后，当我们仔细地读完整部里普利安法典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它具有一种不像萨利克法那样野蛮的性质。条文都订得精确而广泛；我们发现条文有更多的意图，这些意图都是比较成熟而更有政治性，而且都是受到更普遍的观点的启发的。它们并不总是它们所消化的单纯的习俗；立法者常常说，“我们制定法律，我们指导人民。” 
 

注



 事实上，一切事实都表明，这部法典，如果不是在它的形式上，至少在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风格上，是属于一个较晚的时代、属于一个不太野蛮的国家的，并表明它是从日耳曼社会转变到罗马社会的过程中的新的一步，也是从这两个社会过渡到从它们的合并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的新的一步。

II. 让我们从里普利安人的法典转到勃艮第人的法典，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也能在那里找到这种事实。

勃艮第人的法典是在467或468年（即冈多巴德第二次在位时）和534年（即该王国在法兰克人武力下覆亡时）之间编纂的。它由大概属于不同时期的三个部分组成。包括最初四十一篇的第一部分显然是在国王冈多巴德治下编成，且在501年以前似已出版。从第四十二篇起，立法的性质改变了。新法典对旧法典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它把旧法典加以说明、改进、完善并明确地公布出来。考虑到许多事实（我在这里不准备详述其细节），人们倾向于认为这第二部分是由冈多巴德的继承者西吉斯蒙德于517年前后整理出版的。最后，第三部分由两个补篇构成，大概也是由西吉斯蒙德以“Additamenta”〔增补、附录〕这个明确的名称加到这部法典上去的。西吉斯蒙德死于523年。

置于正文之前的这篇序言证实了这种猜测；它显然是由属于不同时代的两篇序言组成的；一篇系国王冈多巴德所作，另一篇系国王西吉斯蒙德所作。有些手稿把后面一篇序言也归属于冈多巴德；但是把它归属于西吉斯蒙德的那些手稿肯定是更可取的。

先生们，这篇序言阐明了比这法典的编纂日期重要得多的一些问题，并且一开始就把它和我们正注意的两个法典清晰地区别开来。我必须把它从头到尾念给你们听。

“勃艮第人的最光荣的国王冈多巴德，在为了我们人民的利益和安宁，仔细考虑了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各种制度，考虑了在各种事业方面有利于诚实、整齐、理性和正义的事物之后，我们已在我们的一些大集会中权衡了所有这一切；按照我们和他们的忠告，我们已经下达命令把下列法规写下来，以便这些法规永久长存：

“由于上帝的恩惠，在最光荣的国王西吉斯蒙德在位的第二年，这部可以比得上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不朽的法典的法令汇编在四月四日出版于里昂。

“由于对正义的爱（我们赞美上帝也是由于这一点，同时我们也是由于这一点而获得了控制世界的权力的），我们初次和我们的伯爵和贵族们商议后已尽力把一切事情安排得使审判的正直和公正可以驱逐一切腐败行为。从今天起，一切掌权的人必须按照我们根据共同的协议创制和修正的法律要旨，在勃艮第人和罗马人之间进行审判，这样，就没有人希望或胆敢在审判或诉讼中收受任何一方面的礼物或好处；但正义的一方将得到好处，而达到了这个目的，审判就公正了。我们认为我们应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以便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个人会通过诱惑或礼物来考验我们的诚实，因此，出于对正义的爱，我们自己也坚决不做我们在我们整个王国里禁止一切法官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的财政部将不再借口罚款而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进行勒索。让贵族们、伯爵们、地方议员们、家仆们和我们的家臣们，勃艮第和罗马的各城市各地区的大臣们和伯爵们，以及代理法官们，甚至在战时也知道，他们不应为了他们审理的案件而收受任何财物，也不应向原、被告双方要求任何东西作为约定或酬报。也不应迫使原、被告双方与法官妥协而使法官得到任何财物。如果所说的法官们中任何一个法官让自己被腐蚀而触犯了我们的法律，被判犯了在诉讼或审判中收受了报酬的罪，不管审判得多么公正，如所犯罪行被验证，犯者应判处死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被判犯了贪污罪的本人已被惩处之后，就不应从他的孩子们或法定继承人手中取走他的财产。至于副法官的书记官，我们认为，在超过十个索利多斯 
 

注



 的案件中应允许他们收取三分之一小银币的办案费，低于十个索利多斯者，就得少要一些。这种惩罚办法所禁止的贪污罪行，我们规定，对于罗马人，应像我们祖先所做的那样，按照罗马法律加以审判，并让这些罗马人知道，他们将会收到书面的据以审判他们的法律的种类和大意；其目的是使任何人都不能以不知道为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至于以前可能审判得不恰当的案件，则必须保存古代法律的真意。我们加上这一句，即如果一个被控贪污的法官我们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证明他有罪，则控告者应受到我们原来安排施加到一个渎职法官身上的惩罚。

“如果某个问题在我们的法律中没有对它作出规定，我们规定，可以仅就那个问题向我们的审判机关请教。如果任何一个法官，不管他是蛮族法官还是罗马法官，由于愚蠢或懈怠，不审理一件我们的法律已经作出判定的案件，同时如果他没有贪污行为，那就通知他付出三十个罗马索利多斯，还要审问原、被告，重新审判这个案件。我们又加上，如果传唤了三次之后，法官们没有作出决定，如果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这个法官认为这事应该问我们，又如果他证明他已经传唤了他的法官们三次而没有被听到，则该法官应被判罚款十二个索利多斯。但是如果任何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已忽怠了职务、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传唤法官们三次、还胆敢向我们讲话，那他就得交纳我们给怠职法官规定的罚款。但为了使一个案件不致因副法官们的缺席而被耽搁下来，也不应让罗马伯爵或勃艮第伯爵在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没有出庭的情况下擅自审理案件，其目的是使那些诉诸法律的人不致对裁判权之归属感到难以确定。我们喜欢用伯爵们的签字来证实我们这一系列的法令，使通过我们和大家的意志写下来的这些法规能被后世所保存，并具有永恒契约的牢固性。”（下面接着是三十二位伯爵的签字）。

先生们，无需走得更远，仅从这篇序言，这三种法典的区别就显然可见。这后面一种并非仅仅是关于习俗的一种单纯的集子，我们不知道是谁汇编的，也不知道在什么时代用什么观点汇编的。它是一部发源于一个正规的权力、着眼于建立公共秩序的立法著作，它呈现出某种真正的政治特征，具有一个政府或至少一个政府的雏形的迹象。

现在让我深入考察法典本身；它决不会与序言不相一致。

它包含一百一十篇，三百五十四条，即：一百四十二条民法，三十条民事或刑事诉讼法，和一百八十二条刑法。刑法中有七十二条是涉及侵犯人身罪的，六十二条是涉及侵犯财产罪的，其余四十四条涉及其他各种罪行。

下面是我们对如此分类的条文加以考察后所得出的主要结果：

一、勃艮第人和罗马人的生活状况是一样的；一切法律上的差异已经消失。在民事或刑事问题上，不论是作为被害人还是作为犯罪者，他们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正文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证据。我选一些最惊人的：

1. “让勃艮第人和罗马人从属于同样的条件。”——第X篇，第1节。


2. “如果一个罗马少女未经其父母同意或知悉而与勃艮第人结婚者，则让她知道，她将丝毫也得不到她父母的财产。”——第XII篇，第5节。


3. “如果任何一个自由勃艮第人闯入一所住宅去争吵，就让他付给这所住宅的主人六个索利多斯，并缴纳罚款十二个索利多斯。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罗马人和勃艮第人受到这种同样条件的约束。”——第XV篇，第1节。


4. “如果任何一个人为自己的私事旅行时走到一个勃艮第人住宅前面要求招待他住宿，如果这个勃艮第人把一个罗马人的住宅指给他看而这事可被证明的话，那就让这个勃艮第人付给他所指的那所住宅的主人三个索利多斯，另外付三个索利多斯的罚金。”——第XXXVIII篇，第6节。


这些法规明确地显示出人们愿意使两个民族处于同等地位。我们因此在格列高利（图尔的）的书里读到：“国王冈多巴德在现今称为勃艮第的国家里制定了最温和的法律，以使罗马人不致受到压制。” 
 

注





二、勃艮第人的刑法跟法兰克人的刑法不一样。其中，和解费是经常有的，但它已不复是唯一的惩罚；还出现了体罚；我们还看到某种精神上的惩罚；立法者试图利用痛苦、利用羞恶之心。 
 

注



 它甚至已经发明了中世纪立法中常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奇特的惩罚。例如，一只猎鹰被偷，就判处盗窃者让猎鹰从他身上吃掉六盎司肉，否则就付给六个索利多斯。这仅仅是异想天开的野蛮做法之一；但它说明了他们试图实行一些非常不同于古代日耳曼习俗的惩罚。其他征兆也表明了这种差异；罪行的种类多得多，其中少数是侵犯人身罪，我们看到有些罪行的产生很能说明比较正常而复杂的社会关系。

三、公民权和诉讼程序在勃艮第人的法律中也比在前面两个法典中据有重要得多的地位。它们几乎成为半数条文的主题。在里普利安人的法规中，它们只占五分之二，而在萨利克法中只占六分之一。人们只要打开冈多巴德和西吉斯蒙德的法规就可以看出，那里有许许多多条款是涉及继承、遗嘱、遗赠、婚姻、契约等的。

四、人们甚至在那里可以看到罗马法的某些明确的标志。我们在里普利安法中很难发现这种事情的任何迹象，而在这里却是显然可见的，特别是在涉及民法的问题上。再也没有更简单的事了；在各蛮族法典中，民法是很少的，而且也很薄弱；可以这样说，从民间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它们才不得不模仿罗马立法的体制。

在下面两条条文里，这种模拟是确凿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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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勃艮第妇女在她丈夫死后，再结第二次婚或第三次婚，如果她每次结婚都生有儿子，则她生活着的时候可以根据用益权占有婚姻的赠与；但她死后，她的每个儿子都可以继承他的父亲给与他的母亲的财产；因此，这位妇女无权把她作为一种婚姻的赠与得到的任何财物给与、出卖或转让给他人。”——第XXIV篇，第1节。



	
“让每个都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过了法定时间之后，结第二次婚，而在第一次婚姻中已有孩子，则她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对她在结婚时得到的财物保有用益权，但全部财产应由她们的孩子们继承，因为最神圣的法律已给这些孩子们保留了在其父母死后继承全部财产的权利。”——狄奥多西法典，第III卷，第VIII篇，1.3.，同上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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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民中间所作的遗赠和遗嘱，如有五个或七个证人尽其最大努力在那上面盖了章或签了字的，才能生效。”——第XLIII篇，第1节。



	
“在遗嘱的附属书中，凡是前面没有加上一篇像在遗嘱中那样的关于处分遗产的遗言的，决不能没有五个或七个证人作中人。”——狄奥多西二世法典，第IV卷，第IV篇，1.1.







我还可以指出另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五、最后，勃艮第人的法典清楚地表明，王权在那个民族中已有很大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它在这里比在别处更有争论；就政治观点而论，它根本没有争论；勃艮第法典是诸蛮族法典中最少政治性的一个法典，它的内容几乎完全局限于刑法和民法，极少谈到一般政治；但是这整部法典，它的序言，它的编纂的调子和精神，使人时刻想到国王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首领或单纯的大业主，而王权已脱离了它的野蛮状态，以便成为一种公众的权力。

先生们，你们知道，所有这一切具有一个比较发达的、管理得较好的社会的迹象；罗马的成分越来越胜过蛮族的成分；我们显然是在从一种成分到另一种成分的转变中向前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在使它们合并起来的熔合工作中向前进展。看来，勃艮第人从罗马帝国那里学来的东西，除了民法的某些特色之外，主要是关于公众秩序、关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权的思想；我们几乎看不到古代日耳曼人议会的任何迹象。教士的影响似乎不占主导地位；占优势的并力图复制帝国权力的是王权。

勃艮第诸国王似乎完全模仿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仿效他们的统治。其原因可能应在他们最早建立的王国的年代里去寻找，那时帝国的组织依然存在，或几乎如此；也可能是他们的法制、制度（其规模较西哥特人或法兰克人的为小）已迅速地使它具有一种比较正规的形式。无论如何，事实是确实的，它描绘出了这个民族及其立法的特点。

在勃艮第人已在法兰克人控制下消失后，它仍是生气勃勃的；马尔克夫的准则和查理曼的法规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甚至看到九世纪时阿戈巴尔德和辛克马尔两位主教还正式提到它；他们说，但现在已几乎没有什么人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了。

III. 西哥特人的法典的命运更为重要，延续的时间更长。它成为一部名为《司法论坛》的庞大的集子，并不断地汇编，从466年，即国王尤里克在图卢兹即位的那一年起至701年，即驻在托莱多的埃吉卡或埃吉萨死的时候为止，都有所增订。仅仅这一说法就说明了在这一段间隔的时间里，西哥特人的情况一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西哥特人最初定居于高卢的南部：克洛维于507年从这里驱逐他们，并从他们手里取走了整个阿其坦地区，他们仅仅保留了比利牛斯山之北的一块名为塞蒂马尼亚的地区。因此，西哥特人的立法在这个时期以前的我们的文明史上是毫不重要的；后来，西班牙却对它非常感兴趣。

尤里克在图卢兹称王时，让人把哥特人的风俗习惯写下来；他的继位者，即被克洛维杀死的阿拉里克，则以《简编》（Breviarium）这个书名收辑和出版了他的罗马子民的法律。因此，在六世纪初，西哥特人的处境是跟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相同的；蛮族法和罗马法是截然不同的；各民族都保持自己的法律。

西哥特人被逐入西班牙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西哥特人的国王钦达苏英特（642—652）把两种法典熔合为一，并正式取消了罗马法；从那时起便只有一种法典和一个民族。这样一来，在西哥特人间，一套实际的或以地区为依据的法律来代替了人身的或以血统或种族为依据的法律。这后面一种法律曾在各野蛮民族中盛行，而且当钦达苏英特在西哥特人中废止它时，它在各蛮族中仍然很流行。但这项革命在西班牙是完成了的；在那里，从钦达苏英特到埃吉卡（643—701），发展并完成了《司法论坛》（Forum judicum），并采取了我们今天看到它的那种形式。在西哥特人占领高卢南部的整个时期内，在这块地区据以裁判案件的只有他们古代习俗的汇编和简编。因此，对法国来说，《司法论坛》只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在高卢南部的一块狭小的地区里，它在一段时间里仍然很有生气；它在诸蛮族法典的通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历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因此，我要让你们知道它的性质和它的整个情况。不这样的话，蛮族立法的图像是不完全的，而我们对它的意见也会是不正确的。

西哥特人的法典比我们刚才研讨的任何一种蛮族法典都要广泛得多。它由作为序言的一篇和十二卷组成，这十二卷又分成五十四篇，共包括五百九十五条各种不同来源和时期的不同的法律条文。从尤里克到埃吉卡的西哥特诸国王颁布或改革的一切法律都包括在这个集子里。

一切立法问题都可以在集子里看到；它并不是古代习俗的一本集子，也不是世俗改革的最初的尝试；它是一部广泛的法典，一部政治的、民事的和刑事的法典：一部为满足社会各方面需要而系统地汇编的法典。它不仅是一部法典，一部法律条款的总汇，而且也是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学说。它的序言里和全书各处都杂有关于社会起源、权力性质、民间组织和法律的编写和公布的论述。它不仅是一种体系，而且也是道德箴规、恫吓和忠告的一本集子。总之《司法论坛》同时兼有立法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性质；它分担着法律、科学和布道等几种性能。

这原因是十分简单的；西哥特人的法律是教士的作品，它发源于托莱多主教会议。托莱多主教会议是西班牙君主国的国民议会。西班牙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从它的历史的最初时期起，教士在西班牙比在其他地方起着大得多的作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眼中的托莱多主教会议，犹如法兰克人眼中的三月或五月广场，也犹如盎格鲁撒克森人眼中的贤人会议，也犹如伦巴第人眼中的帕维亚大会。法典就在那里编纂，一切重大的国事也在那里讨论。因此，教士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其四周聚集着王族、世俗的贵族、平民和整个社会。西哥特法典显然是教士们的作品；它具有他们精神的优点和缺点。它比任何其他蛮族法典远为合理、公正、温和而精确；它深刻理解人的权利、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利益，并力图达到比一切其他蛮属立法崇高得多的目的。但同时它在政治方面则使社会更加缺乏保证；它一方面把社会委诸教士，另一方面又把它委诸王族。法兰克的、萨克森的、伦巴第的，甚至勃艮第的法典都能尊重来自古代习俗的对个人独立、对每个业主在其领地上的权利、对自由人的相当经常相当广泛地参与国事、参与审判和参与世俗生活的权利的保证。在《司法论坛》中，所有这一切日耳曼原始社会的痕迹几乎都消失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是一个半教会半皇家的庞大的行政机构。

当然我无需说了，因为你们的思想可能比我的话跑得更远，这是我们在行进的道路上新的巨大的一步。既然我们已研究了诸蛮族的法典，我们就越来越向着这同一的结果行进，两个社会的熔合也就变得越来越普遍而深刻了：而在这个熔合中，随着熔合之逐步实现，罗马的成分，不管是民间的还是教会的，也越来越占主导地位。里普利安法比起萨利克法的日耳曼色彩较少，勃艮第人法的日耳曼色彩又比里普利安法为少；西哥特法的比勃艮第法的更少些。在这一方面，河水显然总是向着事态发展的这一目标流去的。

先生们，真是奇观！ 我们刚才还处在罗马文明的末期，看到它已经完全没落，毫无力量，毫不肥沃，毫无光彩，可以说是已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已被蛮族所征服、所蹂躏；现在突然一下子它再度出现了，强大而又富饶；它对那些和它联系着的规章制度和风俗习惯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它渐渐在它们身上打上了自己性格的烙印；它主宰了它的征服者并使其变了形态。

产生这种结果的许多原因中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强大而紧密结合着的文明立法的力量，以及文明对于野蛮处于天然的优势。

在安顿自己和成为业主的过程中，蛮族在自己人中间和同罗马人之间缔结了一些远比过去多样而持久的关系；他们的世俗生活变得比过去广泛得多、稳定得多。只有罗马法才能调节他们的生活；只有罗马法能满足如此众多的关系的需要。蛮族们甚至在保存自己的习俗方面，甚至当他们仍然是国家的主人时，就已发觉自己可以说是已经陷入了这种博学的法制的罗网，发觉自己在很大范围内，无疑地不是在政治观点上而是在一般问题上，已不得不服从新的社会秩序。

此外，仅仅罗马文明的壮观就对蛮族的想像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使我们自己感动的，同时我们热切地在历史、诗歌、游记、小说中寻找的正是与我们自己的有规律有秩序的社会毫无关系的一个社会的表现，这就是野蛮人的生活、它的独立不羁、新奇和冒险精神。蛮族得到的印象是非常不同的。使他们吃惊的是文明，在他们看来它是伟大和美妙的；那些罗马活动的残余、城市、道路、沟渠和圆形剧场，那个社会的一切那么有规律，那么深谋远虑，那么坚定而又变化多端——这些都是使他们惊讶和赞美的东西。虽然他们是征服者，可他们自己觉得处处比被征服者差。拿个别人来说，蛮族可能轻视罗马人；但整个罗马帝国在他们看来是某种高明的事物，而征服年代出现的一切伟大人物，阿拉里克们、阿陶尔夫们、狄奥多里克们和其他许多人，虽然蹂躏了罗马帝国并把它揿翻在地，可还是竭尽全力来仿效它。

先生们，这些是在我们刚才回顾的年代，尤其是编纂和不断修订诸蛮族法典时出现的主要事实。在下一讲中，我们将探索，当日耳曼人致力于编写他们自己的法典时，在罗马法中还留下哪些东西可用以管理罗马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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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后罗马法仍长期存在——论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此书的优缺点——1. 在西哥特人中的罗马法——奉阿拉里克之命编纂的《简编》——这部汇编的历史和内容——2. 在勃艮第人中的罗马法——《法律问答汇编》——这部法典的历史和内容——3. 在法兰克人中的罗马法——没有新的汇编——各种事实证明罗马法长存——扼要重述


先生们，现在你们已经了解日耳曼和罗马社会在入侵之前的情况。你们知道他们初次接近的一般结果，也就是说，高卢在入侵后紧接着发生的情况。我们刚才研究了诸蛮族法典，即日耳曼诸民族使其古代习俗适应于其新处境的最初的劳作。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罗马法，即入侵后继续存在并继续统治着高卢的罗马人的那部分罗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这就是过去多年来闻名学术界的一部德国著作即萨维尼先生的《中世纪罗马法史》的主题。作者的构思比我们的更为广泛，因为他回顾了罗马法不仅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历史。他对涉及法国的事的论述也比我在这里作的更为详细。因此，在开始这个主题之前，我要向你们说一下他的著作。

罗马法的长期存在，从罗马帝国的覆亡直至科学和文学的复兴，是该书的基本概念。长期而普遍地流传的相反的意见则认为罗马法已随帝国之覆亡而覆亡，直到十二世纪时由于在阿马尔菲发现了《法学家学说汇编》的手稿才复活过来。这是萨维尼希望加以消除的一个错误。他的最初两卷完全致力于探索罗马法由五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发展足迹，旨在通过恢复其历史来证明罗马法从未消亡。

论证是令人信服的，因此，目的完全达到了。但这部著作，整个而论，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产品，仍然给某些考察意见留有余地。

先生们，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问题，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都可以根据三种不同的观点来加以考虑，这就把三倍的工作加到了史学家的身上。他可以，不，他应该首先探索各种事实本身；收集并除了把事实弄精确外不抱任何其他目的地使一切已发生的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各种事实一旦恢复原状，这就需要知道曾支配过它们的那些规律；它们是如何互相结合的；是什么原因引起那些偶然事件的，这些偶然事件都是社会的生命，并通过某些方式把社会向某个目的推进。

我要明白而确切地指出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严格意义上所谓的事实，即外在的看得见的事件都是历史的躯体；身体的各部分，骨头，筋肉，器官和过去的物质成分；关于它们的知识和描述可以称为历史的解剖学。但对社会来说，也像对个人一样，解剖学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各种事实不仅存在着，而且它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它们互相接连着发生，通过某些势力的行动而产生出来，而这些势力又都是在某些规律的绝对统治之下行动的。总之，存在着一个社会的组织和一个社会的生命，就像个人一样。这个组织也有它的科学，即支配着事态的发展的秘密规律的科学。这就是历史的生理学。

历史生理学和历史解剖学都不是完全的真正的历史。你们已列举了各种事实，你们已领会了产生它们的内在规律和一般规律。你们是否也知道它们的外在的和活生生的外貌？ 你们看到过它们各个个别的生动的外貌吗？ 你们看到过人类的命运和活动的情景吗？ 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些事实，虽然现在已经死了，但曾经活过——这个过去曾经是现在；如果你不觉得它又变成现在，如果死的东西没有复活，你就不能了解它们；你就不能知道历史。如果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从来没有看到过活人，他们能臆测人的身体情况吗？

探索各种事实，研究它们的组织，复制它们的形态和运动，这些就是真理所要求的历史。这些工作中我们只可以接受一种；我们可以根据某种观点考虑过去的事并提出某种计划；我们可以选择对事实的批评，或研究其规律，或描绘各种景象。这些工作可能是卓越而光荣的；但必须记住，它们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这不是历史——历史得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任何伟大的历史著作，为了使它处于它应处的地位，那就应该根据三方面的关系加以考虑和判断。

根据第一种关系，作为对史料的一种探索和批评，《中世纪罗马法史》是一部非常值得注意的书。萨维尼先生不但发现或重新证实了许多未知的或被遗忘的事实，而且（这要难能可贵得多）还给它们很好地指出了它们真正的关系。当我说它们的关系时，我还没有说到在它们的发展中把它们联系起来的那些链环，而仅仅说到它们的配置，说到它们的相对地位和相对重要性。在历史方面，即使具有关于各种事实的最确切的知识的人也往往会给这些事实指定一个不同它们实际上据有的地位的另一个地位，或赋予它们以它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一种重要性。萨维尼先生并没有犯这种错误。他渊博而胜任地详叙各种事实，并以渊博的知识和辨别能力加以区分、加以比较；我重复说一遍，在对构成其著作的主题的这部分历史的精湛的研究中，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不足之处。

它是一部富有哲理的历史，又是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广泛的进步的编纂法的研究，我不能对它只说这么多。我并不认为萨维尼先生已把这件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或已有这样的想法。他不但丝毫没有想把自己研究的特殊历史同人类文明和天性的一般历史加以比较，而且甚至在自己的课题范围内，他也没有费心去把各种事实作任何系统的联系；他丝毫没有在它们出生的关系方面，把它们看作是一些原因和结果。它们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完全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除了日期的关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它既不赋予事实以意义，也不赋予事实以价值。

我们也不大遇到理想的真实。历史事实都不是以其生动的面貌出现在萨维尼先生面前的，诚然，在这样一个主题上，他既没有人物也没有场景需要描写；他的人物都是经文，他的历史事件都是法规的颁布或废止。这些经文和法制改革仍然属于一个有其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社会；它们是和那些更能打动人们的想像力的事件——如入侵、各个国家的建立等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有某种意外感动人的情况必须掌握；萨维尼先生就未能办到这一点；他的论述并不带有与它们有关的景象的色彩；他除了历史的内部的一般规律而外，毫不描绘历史的外部的和各个个别的特点。

先生们，也不要认为在这方面，除了上述不足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缺点了，也不要认为，缺乏哲学的、诗的真实，对历史的物质因素的批评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萨维尼先生由于没有正确地掌握历史事实的规律和特征，已不止一次地陷入了关于历史事实的错误；至于正文和日期，他没有搞错；他也没有略掉或不正确地报告了某一事件；他犯了一种英国人称之为 Misrepresentation 〔歪曲〕（我们的语言里没有这样一个字）的错误，这就是说他使历史事实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个别细节的不正确，而是由于在整个面貌上，用镜子来映出图像的这种方法缺乏真实性。例如，在论述入侵前日耳曼人的社会状况时，萨维尼先生详细地谈到了自由人，谈到了他们的处境和他们在建立国家的各种制度方面分享的功绩； 
 

注



 他关于历史文献的知识是广博而正确的，他所说的历史事实也是真实的；但他没有正确地考虑蛮族处境的流动性，也没有考虑到那两个社会、即共存于日耳曼人中的部族和战斗队之间的秘密的争夺，也没有考虑到后者在改变作为前者的基础的个人平等和个人独立方面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自由人的生活状况由于这种影响而发生的种种变化。我认为，因此在描绘这种状况时产生了一个总的错误；他把它说得太好、太固定和太强大了；他丝毫没有描述它的弱点和即将到来的没落。

在他的五世纪到十二世纪罗马法本身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这种错误，虽然程度较低。就历史事实的收集而论是完全的和正确的；但所有的事实，可以说是都被放在同一个水平上；一个人如果在罗马法逐次修订时没有在场的话，他就不能看出罗马法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相应地在改变自己。没有一种精神上的联系把这些如此博学地、精巧地重新确定的事实连接起来。总之，解剖分析法是该书的主要特征；内部组织和外部生活都是它所缺少的。

归结到它的本质，作为对实质性事实的一种批评，萨维尼先生的书是有独创性的杰作；它理应成为以这一时期为主体的一切研究的基础，因为它使罗马法从五世纪到十二世纪长期存在这一点处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从而充分解决了作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人们感到惊讶，竟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竟会有人怀疑罗马法在罗马帝国覆亡后仍长期存在。不仅诸蛮族法典到处提到罗马法，而且这个时期的文献或法规几乎没有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证明人们天天在应用罗马法。也许萨维尼先生所争论的错误，并不像他似乎认为的和人们一般所说的那么普遍和绝对。在十二世纪时重新出现的是罗马法全书；而当人们庆祝罗马法在这个时期的复活时，他们首先说到的是查士丁尼法典。我想，如果看得更仔细些，人们就会看出，罗马法的其他部分，例如狄奥多西法典和一切以它为根据的集子在西方的长期不朽，不会像萨维尼先生的著作叫我们相信的那样完全背离事实。但这关系不大；多多少少扩大一些说，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真实的，而萨维尼先生在驱散它时已使知识有了巨大进展。

我现在要把他著作的主要成果展示于你们面前，但我将按照与我们研究日耳曼法典时所遵循的相反的程序来进行。我们原来是从最野蛮的开始，依次直到罗马精神渗透得最深的那些法典的。现在我们将相反地先来研究罗马法保留着最大的控制力的那些国家，以便按照它的控制力减弱的各不同程度继续研究下去。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去研究的是西哥特人的王国。你们可以回忆一下，驻跸于图卢兹的国王尤里克第一次叫人把哥特人的风俗习惯写下来是466到484年的事。506年，他的继承人阿拉里克二世下令把罗马子民的法规收集起来并以新的形式出版。我们在这个集子的某些手稿的头上读到下列序言：

“本书内收辑了选自狄奥多西法典和其他书籍的关于平衡法的法规和决定，并根据阿拉里克国王在其在位的第二十二年颁布的命令作了解释，杰出的伯爵戈亚里克主持了这一工作。法令的副本：——致子爵提摩太的通知书。靠着上帝的帮助，为了我们人民的利益，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之后，已经改正了法典中一切看来不公正的东西，这样，靠着教士和其他贵族的劳动，罗马法和我们自己古代法典中一切模糊的地方都得以扩清，使它更加明白，丝毫没有模棱两可之处，并不致为辩护人提供一个延长争论的理由。因此，所有这些法规已加以解释，并已通过贤人的选择重被结合在一本书里，可敬的主教们和为此目的而选出来的我们各省的子民批准了所说的集子，并附加了一篇明白的解释。于是我们的仁主下令把这部已经签署的书……交托戈亚里克伯爵负责处理，以使今后一切手续可以按其性质来完成，同时不准任何人提出任何平衡法，除非已包含在本书之内并经可尊敬的人阿尼阿努斯签署过的。因此，你得注意，在你的辖区之内，不得提出或容许有任何其他法律或礼仪；如果偶然发生这种事情，那你的脑袋就有危险，或者就得牺牲你的财产。我们命令你把这个法令和我们送给你的书结合起来，以便我们意志的裁定和对惩罚的恐惧可以约束我们的全体臣民。

“我，阿尼阿努斯，可敬的人，已遵照光荣的国王阿拉里克的命令，在其在位的第二十二年，签署并刊印了在艾雷编辑的这部狄奥多西法典、关于平衡法的决定和其他几本书。我们已加以校对。

“国王阿拉里克在位第二十二年二月四日，在图卢兹发布。”

这篇序言包括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部法典编纂的全部历史。我还要加上几句说明。戈亚里克是宫廷大臣，负责监督这部法典在整个王国内的执行情况；阿尼阿努斯以宫廷大臣的身份负责签署它的各种副本，并发送给各省的伯爵；提摩太是这些伯爵之一。大部分手稿仅仅是供私人用的抄本，所以既无序言，也无任何公函。阿拉里克的集子包括：第一，狄奥多西法典（十六卷）；第二，狄奥多西、瓦伦提尼安、马西安、马约里安和塞维鲁等皇帝的几卷民法；第三，法学家盖尤斯的法理概要；第四，法学家保罗的题名为《判决的撤回》（Receptœ Sententiœ） 的五本书：第五，格列高利法典（十三篇）；第六，赫莫杰尼法典（二篇）；第七，帕皮尼安题名为《法律问答汇编》（Liber Responsorum） 的著作中的一段文字。

皇帝们的宪法和新法称为 Leges（《法典》）；法学家的著作，包括格列高利法规和赫莫杰尼法规，不是从官方或国家权力中产生出来的，所以仅仅称为Jus（《法规》）；这是法典和法学之间的区别。

整个集子称为 Lex Romana（《罗马法》）而不称为 Breviarium（《简编》）；后面这个名词在十六世纪以前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注



 单独的Breviarium Alaricianum（《阿拉里克法律简编》）的版本只有一种，1528年由西查德出版社于巴塞尔出版。此外，在狄奥多西法典的各种版本中都已插入，有时是部分地，有时是全部地插入。

它分为两个基本部分：第一部分，我刚才列举的那些法律资料来源的正文或摘要；第二部分，一篇说明文字。盖尤斯的《法理概要》是唯一的一本把说明文字和正文合在一起的著作。

正文仅仅是原本的复制品，并非总是完整的；例如，全部帝国法规就没有插入《简编》中；但那些它复制的却都完整而不残缺。在那里，这部古代法典以非常纯洁的面貌出现，丝毫不受帝国的覆亡所造成的变化的影响。与此相反，在阿拉里克时代由负责此项工作的僧俗双方法学家们汇编的《说明》（Interpretation） 却已认识到所有这些变化。它解释、修改、有时还明确地修改正文以使它适应政治和社会的新情况。因此，对研究这个时代的各种法规和罗马法来说，它比正文本身更为重要而探究精细。仅仅这样一部著作的存在就是罗马法永久长存的最明确的证据。诚然，人们几乎不需要打开它。可是如果我们打开它，我们就会到处看到罗马社会的痕迹，它的各种制度和文职官员以及它的各种世俗法规的痕迹。市政制度在《简编》的《说明》中据有重要的地位；古罗马的元老院及其官员们，两巨头执政官，国防军长官等到处一再出现并证明罗马的市政当局仍然存在并在起作用。它不但存在，而且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帝国覆亡时，罗马各行省的长官们、总督们、执政官们、惩治者们都不见了；我们看到代替他们的是蛮族的伯爵们。但罗马行政长官的全部职能并没有都转入伯爵们之手；它们被分解开来，一般而论，有关中央权力的那些职能，如征税、征兵等，归属于伯爵们；而其他那些职能只涉及公民的私生活的则归属于元老院和市政官员们。我不想列举所有这些变化；但这里有一些从《说明》中摘取的例子。

1. 昔日由罗马将军或长官担任的职务现在应由市的法官们执行。——（《说明》，保罗，1，7，第2节；《说明》，狄奥多西法典，XI.4，2.
 ）

2. 奴隶之解放，向来是由总督办理的，现在则必须由元老院办理。——（盖尤斯，1，6.
 ）

3. 监护人过去是在君士但丁堡由市长、十个元老院议员和将军提名的。《说明》中代替他们的是“城市的首席法官”（大概是两巨头执政官之一）。——（《说明》，狄奥多西法典，III.17，3.
 ）

4. 遗嘱必须在元老院公开出来。——（《说明》，狄奥多西法典，IV，4，4.
 ）

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并且也无可怀疑，但是，市政制度不但没有随着罗马帝国而覆亡，而且在入侵后至少在南部高卢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自由。

还可以看到第二种重大的变化。在古罗马市政当局中，高级官员们，即两巨头执政官、quinquennalis（五年一任之官职）等，是作为个人权力来行使他们的管辖权的，而丝毫不是由于受到任命或以元老院代表的资格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市政机构。市政制度的原则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原则，不如说是贵族政治的原则。这就是古罗马风俗习惯的结果，特别是宗教势力和政治势力在高级官员中的原始的合并的结果。

在《简编》中，市政制度的面貌有了变化，国防军长官不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元老院代表的资格行使自己的权力。管辖权属于元老院整体。它的组织原则渐渐变为民主政治的原则；这种形态的变化已在准备之中，这就使罗马的市政府成为中世纪的自治机构。

关于罗马法在西哥特人统治下永久存在的问题，这些就是萨维尼著作的主要成果。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衡量过它的整个广度及其在近代社会历史中产生的种种结果，但他一定已经瞥见了它的一些闪光；而且，一般说来，他的思想也像他的学识一样正确而广博。在所有研究这个问题的德国专家中，他肯定是最没有德国偏见的，他不会由于想详述古代日耳曼制度和风俗习惯对近代文明的影响力而昏头昏脑，他把罗马的因素看作是构成近代文明的主要部分。可是，有时候先入为主的爱国精神（如果我可以这样表白自己的意思的话）仍然蒙骗了他，关于这一点，我要举一个例子。他在论西哥特人治下的城市制度这一章的末尾说：

“法典正文规定，在罗马，为了宣布对一个元老院议员提出刑事控诉，应通过抽签指派五个元老院议员：《说明》把这一条解释得很笼统，并要求派五个与被告同等地位的
 主要公民，也就是说，按照被告本人的生活状况
 ，派五个什长或平民
 ……。在这里，我们难道不可以猜测是日耳曼Scabini（粗糙作风）的影响吗？” 
 

注





因此，萨维尼先生猜想，按照《简编》的《说明》，六世纪时，在西哥特人治下，在刑事问题方面通过抽签指派的法官应属于被告同一生活状况的人，即每一个人应由其同等地位的公民来审判；因为他们一般都是这样按照日耳曼的习俗来领会陪审制度的原则的。下面就是这一归纳所根据的拉丁文句子：

“Cum pro objecto crimine，aliquis audiendus est，quinque nobilissimi viri judices，de reliquis sibi similibus，missis sortibus eligantur.” 
 

注





这就是说：

“如果任何人因被控犯罪而被传出庭受审，则应在地位互相平等的人中间抽签决定指派五个贵族担任法官。”

de reliquis sibi similibus 这几个词显然意味着这五个法官应从同一等级的人中抽签决定，而并不是从被告这个等级的人中抽签决定。因此，这里丝毫没有法官必须由与被告同等地位和同等生活状况的人担任的意思。nobilissimi viri 这两个词可能已使萨维尼先生信服并防止他的错误：的确，它们怎能适用于平民法官呢？

让我们略过西哥特人不提，转到勃艮第人方面来，看看罗马的立法在这同一时期，在勃艮第人中间是怎么一个情况。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他们法典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规定，对罗马人必须像我们祖先所做的那样，按照罗马的法律加以审判，并将据以审判他们的法律的要旨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他们，目的是使任何人都不能以不知道为理由为自己辩护。”

因此，勃艮第的西吉斯蒙德于517年想做西哥特人阿拉里克在十一年前做过的事，为其罗马子民搜集罗马法律。

1566年，居雅斯在一部手稿里发现了一部法律著作，他就把它题名为 Papiani Responsum（《帕皮尼安的法律问答汇编》）或 Liber Responsorum（《法律问答汇编》）而出版，此后该书就一直沿用这个书名。它分为47或48篇，具有下列特色：

1. 各篇的次序和标题几乎完全和勃艮第人的粗野的法典相符；第二篇 De homicidiis（《关于谋杀》），勃艮第法典的第二篇也是 De homicidiis（《关于谋杀》）；第三篇 De libertatibus（《关于自由》），勃艮第法典的第三篇是 De libeitatibus servorum nostrorum（《关于奴隶的自由》），等等。萨维尼先生把这两部法典作了对比， 
 

注



 其间的相互关系是很明显的。

2. 我们在这部著作的第二篇中看到，De homicidiis（《关于谋杀》）：

“因为非常明白，罗马法关于被杀的人的价值丝毫没有作出规定，我们的国王已发布命令说，谋杀者应按照奴隶的身份地位付给他的主人下列金额，即：此事必须遵照国王的命令办理。”







	一个总管
	100个索利多斯



	一个身边的奴仆
	60个索利多斯



	一个工人或牧猪奴
	30个索利多斯



	一个好的金匠
	100个索利多斯



	一个铁匠
	50个索利多斯



	一个木匠
	40个索利多斯




在勃艮第人的法典中，相应的篇目下列举的细目与和解费金额，都与此相同。





3. 最后，这个法典的第一个补篇的两个篇目的标题（第一篇和十九篇）都是仿效居雅斯刊印的 Papiani Responsum（《帕皮尼安的法律问答汇编》）的。

十分明显，这部著作就是西吉斯蒙德颁布适用于其蛮族子民的法典时也向其罗马子民颁布的那部法典。

这部法典的题名是从哪里来的？ 它为什么称为 Papiani Responsum（《帕皮尼安的法律问答汇编》）？ 实际上，它岂不是常被各种手稿称为帕皮安的帕皮尼安努斯写的一部著作的副本吗？ 非常非常可能。萨维尼先生已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猜测居雅斯在阿拉里克的 Breviarium（《简编》）的一部手稿的末尾发现了勃艮第人的罗马法的手稿而没有注意到这两部著作是分开的；而 Breviarium（《简编》）是以帕皮尼安努斯的 Liber Responsorum（《法律问答汇编》）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的，居雅斯无心地把这段文字和这一篇都归属于下面这部著作了。检查许多手稿之后证实了这个猜测，可是居雅斯本人对是否错误还有怀疑。

由于阿拉里克的 Breviarium（《简编》）问世的时间仅比罗马勃艮第人的法典早不了几年，有些人就猜想后者是前者的一部摘录。这是一种错误。帕皮尼安努斯的 Responsum（《法律问答汇编》）比 Breviarium（《简编》）简短得多，不完全得多，它自从保有这个名字以来，不止一次地从罗马法的原始资料中汲取并在这个问题上提供重要的指示。

它大概是在勃艮第人的王国沦于法兰克人统治下时被废弃不用的。一切事情表明，更广泛、更能满足世俗生活的各种需要的阿拉里克的 Breviarium（《简编》）逐渐代替了它，并成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曾经据有的高卢各地的罗马人的法典。

法兰克人仍应受到重视。当他们已征服或几乎征服了整个高卢时，Breviarium（《简编》），有时还有Papian（帕皮安）在昔日它们时行的地方仍然有效。但在高卢北部和东北部，在法兰克人最初定居的地方，情况就不相同。我们在那里看不到任何关于新罗马法的事物，也没有为原居民收集和汇编罗马法的任何企图。可是，它肯定仍然统治着他们；下列这些重要事实都不容许我们对此有丝毫怀疑。

第一，萨利克法和里普利安法不断地重复说，应按照罗马法审判罗马人。许多法兰克国王的法令，包括克洛泰尔一世于560年颁布的一条法令和希尔德贝尔特二世于595年颁布的另一条法令，都重新加强了这个命令，并从罗马法中借用了某些条文。因此，法兰克人的不朽的法典证明了罗马法的永恒性。

第二，另一种具有同等权威的法典也证明了这一点。你们中有许多人都知道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世俗生活的主要行为，如遗嘱、遗赠、公民权之给予、买卖等据以制定的那些行为准则或礼仪模式。这些准则的主要集子是修道士马尔克夫约于八世纪末出版的那本集子。许多博学之士——马比荣、比格农、锡尔蒙德和林登布罗格——使另一些准则根据旧抄本恢复原状。大量这样的准则以同样的措辞复制了罗马法关于奴隶释放、遗嘱、遗赠、时效等等的古代礼仪，从而证明它在习惯上仍然适用。

第三，在法兰克人所占领的各地，关于这个时期的一切不朽巨著都充斥着罗马市政系统的各种名称——两巨头执政官、律师、法庭和罗马元老院等，并把这些设施说成是永远有效的。

第四，事实上有许多民间的行为是按照罗马法通过元老院办理并在那里登记的，如遗嘱、遗赠、买卖等。

第五，最后，当时的一些编年史作者往往谈到那些通晓罗马法并对它作了精湛研究的人。六世纪时，奥弗涅人安达奇乌斯“非常精通维吉尔的著作、狄奥多西法典和计算技术”。 
 

注



 七世纪末，克莱蒙的主教圣·博内特“通晓语法学家的原理和狄奥多西的法令”。 
 

注



 手抄本内卡奥尔的主教圣·狄第厄尔传记说，“圣·狄第厄尔从629年至654年致力于研究罗马法。”

那时肯定没有博学鸿儒；那时也没有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碑铭研究院），人们也不会纯粹为了好奇而去研究罗马法。因此，没有理由怀疑罗马法在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中间仍然有效，尤其是在民法和市政制度方面是如此。先生们，你们中间那些想找详细的证据，即载有我刚才说的那些结果的原文的人可在萨维尼著作（第一卷，267—273页；第二卷，101—118页），更多的在雷努阿尔发表的 Histoire du Régime Municipal de France（《法国市政制度史》）一书中找到大量证据，后一著作中充满着一些奇特的研究，对某些问题几乎研究得过于详细。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打算提出的这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所有各种巨著都证明它在各不同国家之间，在程度上都是不同的，但在任何地方都是真实而永久的。它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它宣布高卢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社会状态。它沦于罗马的统治之下迄今还不超过五个世纪，但古代高卢社会的痕迹几已荡然无存。罗马文明具有能根除其他民族的法律、习俗、语言和宗教并使其征服者完全同化于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一切专断的言辞都被夸大了；但在考虑六世纪的一般事物时，我们仍然可以说，高卢的一切事物都是罗马的。随着蛮族的征服而来的是相反的事实：日耳曼人把被征服民族的法律、当地的制度和设施、语言和宗教完全交给被征服民族自己去处理。人们沿着罗马人的足迹奉行着一种看不见的协和一致的政策：在这里，恰恰相反，多样性是通过征服者的同意和帮助才确立的。我们已经看到，人格和个人独立具有绝对的权力的这个近代文明的特点来源于日耳曼；我们在这里看到它的影响；人格的观念在法律中也像在行动中那样处于主宰的地位；各民族的独立存在，虽然也受到这种政治上的控制，但它像人的独立一样受到公开的赞扬。必须经过许多世纪之后，领土的观念才能胜过种族的观念，个人的立法才能成为真正的立法，新的民族统一才能从各种因素的缓慢而费劲的融合中产生出来。

先生们，即使如此，即使罗马法的永存性得到公认，也不能让这个词欺骗你们：因为其中有许多东西是虚幻的，因为人们看到罗马法继续存在，看到了同样的名称和同样的形式，人们就断言说法典的原则和精神也仍是同样的：人们把十世纪的罗马法说成是罗马帝国的法典。这是错误的语言；当阿拉里克和西吉斯蒙德命令编一部罗马法的新集子以供他们的罗马子民之用时，他们所做的恰恰是狄奥多里克和达戈贝尔特为了使蛮族法典能为其法兰克子民所领会而在别处曾经做过的事。正像萨利克法和里普利安法所阐述的是一些早已不适合于日耳曼民族新情况的古代习俗，阿拉里克的《简编》和帕皮尼安的《法律问答汇编》所收辑的也都是一些早已陈旧而且一部分已不适合的法律。由于帝国的覆亡和蛮族的入侵，整个社会秩序完全改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另一种财产制度已经开始；罗马的政治设施不可能继续存在；整个地面上各种事实都已被刷新。那末，给予这个如此混乱而又如此富饶的新兴社会的是怎样一些法律呢？ 两种古代法律：古代蛮族习俗和古代罗马法规；十分明显，两者都不是合适的，两者都必须加以修改，为了适应新事实，两者都必须深刻地改变形态。

因此，当我们说，六世纪时罗马法仍然存在，同时诸蛮族法典也已写成；当我们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老是看到罗马法和蛮族法这几个同样的词时，决不可以认为所说的是一些同样的法律。因为罗马法在使自己长期存在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各蛮族法典在写下来后就被歪曲被误用了。两者都是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但它们都是作为进入一个新的联合体的一些因素，这个新的联合体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将会产生出来，但在酝酿过程中，它们将以改变了的面貌出现。

先生们，我想介绍给你们看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情况；史学家不会谈到它；不变的废话把它隐藏起来；它是一种内部的作品，一种极为秘密的景观，人们只有透过好多重围墙，并防止了由于形式的相似和名称的相似而造成的幻觉之后才能看到这种景观。

我们关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期高卢世俗社会的情况的研究现在已经完毕。在下一讲中，我们将研究在这同一时期在宗教社会里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教会的情况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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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本讲的目的——六世纪到八世纪中期高卢教会的情况——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原始状态的相似之处——教会或宗教社会的统一——宗教社会的两种因素或情况；第一，关于真理，也就是说关于绝对理性的统一；第二，关于思想自由，即个人理性的自由——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基督教教会中这两种思想的情况——它采纳了一种而反对另一种——教会在立法方面的统一——宗教会议——东西方教会关于异教徒迫害所持态度的不同——从六世纪到八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关系：第一，在东帝国；第二，在西帝国，尤其在法兰克人治下的高卢——世俗势力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宗教势力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扼要重述


先生们，我们重新进入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我们再次拿起我们一度拿过的线索：我们必须研究基督教教会在高卢的历史，从入侵的完成到墨洛温王朝诸王的覆亡，也就是说，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期。

这一个时代并不是任意确定的；加洛林王朝诸王在位时期标志着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一个危机。这个时期构成了一个时代，我们值得在此暂停一下加以论述。

请回忆一下我探索过的高卢宗教社会在罗马帝国决定性覆亡以前，即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的情况。我们根据两种观点考虑了教会的问题：第一，按照它外界的处境，即按照它和国家的种种关系来考虑；第二，按照它内部组织，即按照它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来考虑。我们看到所有的具体问题，所有的事实，都围绕着这两个基本问题。

这双重的考察使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最初五个世纪中看到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切萌芽，一切礼仪的某种范例和一切联合的尝试。无论在教会的外界关系方面还是它的内部组织方面，都没有一种制度是不可以追溯到这一个时代并在那里找到某种根据的。我们已经在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东西：独立，服从，统治权，教会和国家的各种妥协方案，长老统治制或主教统治制，完全没有神职人员的或神职人员几乎独占的统治。

我们刚才已经考察了六、七世纪时蛮族入侵后世俗社会的状况，并达到了这同样的结果。在那里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萌芽，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一切制度的范例：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自由人会议；当地的酋长对其战士的保护权，大领主对小领主的保护权，王权，专制的和虚弱的，选举的和世袭的，蛮族的、皇室的和宗教的：总之，在近代欧洲生活中已发展出来的一切原则，那时都同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先生们，这两个社会的起源和原始状态极为相似：它们的财富和混乱状态是一样的；一切东西都有；但没有一件东西是放得恰当而相称的；秩序将随着发展而到来；在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因素将被离析出来、区别开来；各种因素将显示其抱负和力量，起初为了战斗，后来为了重新和好。这些就将是各个时代和人类的逐渐进展的工作。

今后我们必须描述的就是这项工作；我们在这两个社会的婴儿时期就已看到了近代文明的一切物质因素和一切合理原则；我们将在它们的斗争、协商、合并方面探究它们，还将在它们的特殊命运和一般命运的一切变化中探究它们。严格说来，这就是文明史；现在我们还仅仅是到达了这个历史的舞台并说出了其演员的名字。

先生们，你们不必惊奇，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时，我们首先遇到的竟是宗教社会：正像你们认识到的，它是最进步、最强有力的；不论在罗马自治城市里，在蛮族国王的宫廷里，还是在现在已成为领主的征服者的统治集团里，我们到处看到有教会的头头在场，有他们的势力在起作用。从四世纪到十三世纪，在文明的历程中带头的总是教会。因此，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一时期中，每当我们暂时停顿一下后重新开始向前行进时，我们总是跟着它。

我们将根据已经指出的两种观点研究它从六世纪到八世纪的历史；第一，从它和国家的关系方面，第二，从它的特殊的和内部的组织方面来研究它。

但在探讨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和与之有关的事实之前，我必须请你们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主宰着一切，描绘出整个基督教教会的特色，而且可以说是决定着它的命运。

这个事实就是教会的团结一致，基督教社会的团结一致，虽然在时间、地点、统治地位、语言或出身上有千差万别。

奇异的现象！ 正当罗马帝国崩溃而消失的时候，基督教教会却振作精神明确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政治上的一致消亡了，宗教上的一致兴起了。我不知道被投上这个历史舞台的从属于各不同血统、习俗、语言和命运的民族究有几多；它们全部变成了部分的和局部的力量；任何一种广泛的思想，任何一种普遍的机构制度，任何一种伟大的社会联合体都消失了；而就在这个当口，基督教教会宣告了她的教义的一致性，她的公理的普遍性。

先生们，这是一种光荣而强大的事实，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它已给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仅仅教会的一致这一事实使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保持了某种联系，虽然其他一切都是趋向于分离的；在它的影响下，某些一般的概念，某些得到广泛赞同的情感得以继续发展；并从世人迄今所知的最可怕的政治混乱中产生出了也许是历来最能振奋人心的最博大最纯洁的思想，即精神社会的思想；因为那是教会的哲学名称，她所希望实现的典型。

先生们，在这个时期里，人们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已有了何种进展呢？ 这个精神社会，它们的抱负和关心的目的，在精神上和事实上，到底是什么呢？ 对它人们是怎样想的，又是怎样做的呢？ 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回答，这样才能知道，我们说到教会的一致性时所指的是什么，以及应把它的一些原则和成果看作什么。

一种共同的信念，亦即一种被人们所承认和作为真理而被接受的共同的思想，是人类社会根本性的基础，是隐蔽的纽带。人们可能会满足于最狭隘最简单的联合，或还想把自己提高到最复杂、最广泛的联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在三、四个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狩猎队的野蛮人中间，或者在一个为处理国家大事而召开的大会中发生了什么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联合这件事基本上有赖于使各个人都信奉同一个思想：只要他们都是互相不了解的，他们就仅仅是一些互不相关也不团结一致的孤立的人。社会成立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一种同样的思想感情、同样的教义，不管它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人只有在真理中、在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事物中，才能联合起来，社会也才能诞生出来。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近代哲学家 
 

注



 说的下面这些话都是正确的，他说，除了彼此理解以外，就没有社会；还说，社会只存在于实现了理解的联合的那些地点和地区；凡是毫无共同理解的地方就没有社会；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社会是唯一的社会，必要的成分，而且可以说是一切外在的和可以看得见的联合的基础。

先生们，真理的基本要素，实际上恰恰是卓越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一致性。真理只有一个，因此，承认和接受真理的人们是团结一致的。在这个团结一致的团体里面，任何东西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任意的，因为真理既不依赖于事物中的偶然事故，也不依赖于人们还不能确定的事情；没有东西是暂时的，因为真理是永恒的；没有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因为真理是完全的、无限的。因此，团结一致性正像它是真理的基本特征那样，也是仅以真理为其目的的社会、即纯粹的宗教社会的基本特征。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宗教社会；由于它的本性，宗教社会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遍及全世界的。

教会就这样诞生了：跟着来的是它宣布作为它的原则的一致性，和它一向孜孜以求的普遍性。相当明显、相当严格地说，处在它的一切教义的核心和翱翔于它的一切工作之上的正是这种思想。远在六世纪以前，从基督教的婴孩时期起，它就出现在最著名的基督教教义的阐释者的著作和行为中。

但真理的一致性其本身是不足以引起和维持宗教社会的；它还须让有头脑的人明白，而且还须使他们集合起来共同行动。有头脑的人的联合，亦即宗教社会是真理统一的结果；但是只要这种联合没有完成，原则就没有结果，宗教社会就不会存在。那末，具备了什么条件，有头脑的人才能使他们自己在真理方面联合起来？ 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承认并接受了它的绝对统治：谁服从真理，但由于无知不是由于见识而不认识它，或者谁虽已认识真理但拒不服从真理，那他就不是宗教社会的一员；如果他们既不领会真理，也不向往真理，那他们就不能成为宗教社会的一员。宗教社会一方面排斥无知，另一方面排斥压抑；它要求它的一切成员之间都有一种密切的，信奉知识和自由的凝聚力。

可是，先生们，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宗教社会的这第二个原则、这第二个特征正是教会所缺少的。如果说，教会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同时教会认为宗教社会可以不经信奉知识或自由的人的赞同而在人们之间存在，那是不公正的。如此简单而赤裸裸地提出来的这一思想是令人厌恶的，并且必然会遭到排斥的。此外，教会最近十分频繁地、充分而有力地运用理性和意志，所以它是不会被人们完全忘却的。它并不肯定地说真理有权使用压制手段；相反，它不断地重复说，精神武器是它所能够而应该使用的唯一的武器。但是这个原则，如果我可以这样表白的话，仅仅停留在思想的表面上，而且一天天地在那里蒸发掉。认为唯一而普遍的真理有权用武力来追求它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这一思想已日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活跃而有效的思想。在宗教社会的两个条件、即教义的理性上的一致和有头脑的人的实际上的一致之中，第一个条件几乎已完全占领教会；第二个条件正不断地被忘却或被侵犯。

先生们，要使它取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就是说，要使宗教社会显示出它的真正本性、它的全部本性和它的各个成分的和谐一致，这需要好多世纪的时间。认为真理（即普遍的理性）的绝对统治可以无需自由发挥个人的理性、无需尊重它的权力而确立起来，这久已是一种普遍的错误。他们如此误解了宗教社会，甚至在宣布它的时候；他们使它陷入了仅仅成为一个哄人的幻影的危险。使用武力所做的事远远超过玷污它，简直是杀死它；为了使它的一致性不仅可能是纯粹的而且是真正的一致性，必须使它在一切才智和自由的发展中日益辉煌。

先生们，对宗教社会的本质作比世人迄今所做的远为深入的研究，更全面地了解它、维护它，这将是我们时代的光荣。现在我们知道，它有两个条件；第一，存在着一条普遍而绝对的真理，一条关于教义和人类行为的规律；第二，即使有了这种真理，还要有一切知识分子的充分发展和一切灵魂对它的权力的自由支持。不要因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而使我们忘记另一个条件；不要让思想自由这个观念削弱我们关于宗教社会一致性的观念：因为各个人的信念应该是明白而自由的，不要认为没有一种普遍的真理有权发号施令；在尊重各个人的理性时，切不可无视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理性。人类社会的历史迄今都在交替地从这一种倾向转到另一种倾向。某些时期，人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普遍而绝对的真理，即他们热望受其统治的正统主子的本质和权力：他们妄自以为他们终于遇到并掌握了它，并在其愚蠢的自信中赋予它以绝对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久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暴政。长期屈从它和尊重它之后，人们便承认了它；他们看到真理的名义和权力被愚昧势力或邪恶势力所篡夺；于是他们更觉得偶像之可气，心里就少想到上帝本身了；神圣理性的统一体（如果允许我用这个说法的话）已不再是他们经常默祷的对象；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理性在人际关系中的权利，但到末了往往忘掉了意志即使是自由的，也决不是任意的；忘掉了如果有权研究个人的理性，这个权仍然从属于作为衡量一切思想的试金石的那个一般理性。正是因为首先有了暴政，所以第二就有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没有普遍而有力的信念，灵魂里没有原则，社会没有团结。人们也许希望我们的时代能避免这些沙洲，因为它（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掌握着能指示它们双方出来的航海图。文明的发展今后必然在双重威望同时影响之下完成；一般的理性将被尊为最高的法律、最终的目的；个人的理性将是自由的，并被祈求使自己发展成为达到一般理性的最好手段。如果宗教社会从来不是完美而纯净的——人性的不完善不容它如此——则至少它的一致性将不再冒被人说是做作的和有欺骗性的这个危险。

你们已经粗略看到了这个伟大思想在我们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心理状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看看教会的一致性（它的合于理性的诸特点我们刚才已经叙述过）已经产生了什么实际的结果。

人们首先看到它在教会的法规方面，尤为显著，因为它与其他地方通行的一切法规都是相抵触的。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研究过五世纪到八世纪的世俗的法规。逐渐增加的差异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基本特点。宗教社会的倾向是非常异殊的；它追求法律的统一，并达到了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完全根据宗教的原始不朽巨著起草它的法律，所以各地的法律总都是同样的：因为，随着它的发展，就出现新的愿望，就需要新的法律或新的立法者。那末它将是谁呢？ 东方是从西方分裂出来的，西方每天分裂出一些不同的独立的国家。由于教会如此分散，就应该有许多立法者吗？ 高卢、西班牙或意大利的宗教会议应该给它们制定宗教法规吗？ 先生们，不；应该有一种整个教会都适用的普遍而唯一的法规，它比形形色色国家教会和会议的法规、比一切必被引进风纪、礼拜和习惯法的不同的法规都优越。大的宗教会议所制定的法令应该是到处都有约束力的、到处都被接受的。从四世纪到八世纪，曾召开过六次全基督教的或大的宗教会议，它们都是在东方、由东方的主教并在东方皇帝的势力下举行的。出席的主教来自西方的极少极少。 
 

注



 然而，虽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和分裂的原因，虽然存在着语言、政府和习俗的不同，虽然存在着罗马、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诸大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基督教大会议的法规却是到处都被采纳的，西方主教和东方主教都服从它；只有第五次会议的少数几个法令发生短时的争议。联合一致的思想在教会里已十分强大；这就是主宰一切事物的精神纽带。

关于宗教社会的第二个原则，思想自由，东西方之间必须作某种区分；双方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

在阐述四、五世纪的教会的情况时，我已使你们了解立法方面和一般人的思想方面对异教徒的处置。你们可以回想一下，迫害的原则既没有明确地规定过，也并非经常占主导地位，但它仍然渐渐流行；虽然有几个主教不吝地提出了抗议，虽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狄奥多西的法典，对阿里乌斯派、多纳图斯派、贝拉基派教徒的迫害，以及对普里西利安派教徒的惩罚都不容对此有丝毫怀疑。

从六世纪起，在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人和延续者的东方人的帝国内，一切事情和思想概念仍循着同样的道路进行；发展了迫害原则；基督一性论派、基督一志论派和其他许多异教徒的历史，以及查士丁尼的法规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西方，入侵及其一切后果在一段时间内延迟了这原则的进展；几乎一切智力活动都停滞了下来。在这生活的不断混乱中，能留下什么仔细考虑和研究问题的余地呢？ 异教徒是不多的；阿里乌斯派和正统派之间继续在争论；但我们看到有极少数新的教义在兴起；但那些企图挤出头来的仅仅是东方异教徒的一些微弱的回声而已。因此，迫害可以说是没有理由的。此外，主教们也丝毫没有挑拨它，他们正忙着一些更迫切的事；教会的处境是危险的，它不仅必须为它的暂时利益奔忙，而且它的安全、它的存在也已在危险之中；他们不太关心意见方面小的不同。六世纪中在高卢举行过五十四次宗教会议，只有两次，即529年的奥朗日会议和529年的巴伦西亚会议，忙于讨论教条；他们把半贝拉基派判定为异端，而这是五世纪遗留给他们的。

最后，诸蛮族国王，即国土的新主人，对这种辩论很少感兴趣，也很难得参加。东方的皇帝都是神学家，也是主教；他们都是在神学中诞生和长大的；他们关于神学问题和神学上的争论有自己的固定的意见。查士丁尼和希拉克略为了自己的利益乐意地压迫异教徒。除非迫于某种强大的政治动机，无论冈多巴德、希尔佩里克还是贡特朗都不愿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勃艮第、东、西哥特和法兰克诸王留传下来的无数言行都证明他们都不大想在这些事情方面发挥他们的权力。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说，“我们不能指挥宗教，谁也不能不由自主地被迫信奉宗教。” 
 

注



 国王狄奥德巴特说，“既然上帝容忍各种不同的宗教，我们不敢单单规定一种。我们读了这个之后，就想起上帝必然是甘愿作此牺牲而并不是由于受到某个主人的压制。因此，那些试图不那样做的人显然是在反对上帝的命令。” 
 

注





毫无疑义，卡西奥多鲁斯在这里把自己卓越的理性赋予了这两位哥特人国王；但他们采纳了他的话，我们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看到这些蛮族君主，不论是由于无知还是由于机智，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

因此，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的凑合，宗教社会的第二个条件即思想自由，在这个时期里，在西方受到的破坏少于东方。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误解；这仅仅是一种偶然，是外界环境的暂时的结果；实际上，自由的原则同样被忽视了，事物的总的趋势同样会造成迫害的流行。

先生们，你们知道，虽然有某些不同，教会的一致性及其一切后果，到处都成为最重要的事，在西方如此，在东方也是如此，在社会地位方面如此，在一般思想方面也是如此。在宗教社会里，它就是支配舆论、法律和行动的原则，就是舆论、法律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向往的目的。从四世纪起，这个思想可以说就是宗教社会在其光照下得以在欧洲发展的这颗明星，为了追踪和理解它的命运的变化就必须始终加以注意。

这一点大家同意，同时这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事实很好地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教会的地位进行个别的考察：第一，探索它与世俗社会及其政府的关系如何，第二，探索它的特殊的内部的组织如何。今天我们大概只能埋头于第一个问题了。

先生们，我要请你们回想一下我在谈到教会在五世纪的情况时说过的话：我们觉得它与国家的关系也许可以判定为四种不同的体制：第一种，完全独立的教会；不受人注意和不为人所知的教会，它既得不到法律的也得不到国家的支持；第二种，国家对教会有统治权；宗教社会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其主要成分方面受到世俗权力的统治；第三种，教会对国家有统治权；世俗的政府即使不是直接归宗教势力所有，至少完全由宗教势力控制；第四种即最后一种，两种社会、两种势力并存，它们虽然是各自分开的，但由于各种不同的情况而联合在一起，可是这种联合又没有使它们互相混淆。

我们同时清楚地认识到，五世纪时盛行着最后这种制度，即基督教教会与罗马帝国并存；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但采取互相支持的办法。可是在它们的联合中，我们发现一些迹象，即仍然可以看到另一种原则、一种先前的状况，即国家对教会有统治权，帝国的皇帝可以干预教会的行政，对教会有决定性的优势；最后，但是我们隐隐约约地在远处看到教会势力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情况，宗教势力支配世俗政治的情况。

我们觉得，整个说来，五世纪时基督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如此。

在六世纪中，如果我们注意东帝国（要正确地了解西方发生的情况就得经常放眼看看东帝国）以及蛮族入侵在事态发展中造成的变化，那我们就会被两个同时发生的事实所震惊。

第一，教士，特别是圣公会教士，不断地从皇帝那儿取得新的恩典和特权。查士丁尼给予主教们：第一，对修道士和修女像对教士一样的世俗管辖权； 
 

注



 第二，对城市财产的检查，使他们在所有市政管理中居首要地位。 
 

注



 第三，来自家长权力的参政权； 
 

注



 第四，他禁止法官传唤他们担任证人和要求他们发誓。 
 

注



 希罗狄乌斯给予他们对教会执事的刑事裁判权。 
 

注



 宗教界在世俗社会里的势力及其享有的各种豁免权日益增多。

第二，可是，皇帝们也日益增多地参与到教会的事务中来；不仅参与到它和国家的关系中来，而且还参与到它的内部事务、组织和纪律中来。他们不仅干涉它的行政管理工作，还干涉它的信条；他们颁布命令支持某一条教条，稳定人们的信念。

整个说来，东罗马帝国皇帝们对宗教社会的权威比过去更普遍、更活跃、更经常、更专断了；而教会所处的地位（对世俗势力而言）较之它在古罗马时代所处的要弱些、差些、低些，虽然它的特权有所进展。

两段同时期的权威性引文将使你对此不会发生怀疑。

六世纪中叶，法兰克人派了一个使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意大利的教士写信给法兰克的使者们，告诉他们一些他们认为有利于他们使命的成功的消息：

信里对他说，“希腊的主教们有许多大而富饶的教堂，他们不能忍受暂停两个月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因此，为了使自己适应于时代，适应于君王们的意志，他们无条件地同意对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 
 

注





这里另有一个文件，它话说得更重。东罗马帝国皇帝莫里斯（582—602）禁止一切从事世俗工作的人担任教会执事或进修道院工作；他曾将这条法律送往罗马交给教皇格列高利，以便他在西方传达。罗马对希腊帝国只通过一条脆弱的纽带维持着关系。格列高利实际上对皇帝毫不畏惧；他性情激烈而骄傲；莫里斯的政令冒犯了他；他想明白表示他的不满，也许甚至企图作某种抵抗；他在他的复信的末尾这样说：

“对我皇陛下说这些话的我是什么东西呀，岂不仅仅是尘土或一条蚯蚓吗？ 但是，由于我认为这条法律是违背一切事物的创造者的上帝的意旨的，我仍不能把这个想法对我皇陛下默不作声；而要看看耶稣基督在通过我这个他的也是您的微末的仆人对你说话时，对此作何反应：‘我已使你从秘书擢升为统率禁卫军的伯爵，从统率禁卫军的伯爵擢升为凯撒，又从凯撒擢升为皇帝；不仅是皇帝而且也是一个皇帝的父亲；我已经把我的神父们交托给你
 ，你须把你的士兵撤离我的服务处所。’我恳求您，最虔敬的皇帝陛下，对您的仆人说说，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当你的上帝来对你说这些事时，你将如何答复他？

“至于我，为了服从你的命令，我已把这条法律送交尘世的各个国家，同时我也已在这封信里把我的意见告诉我的尊贵的皇帝陛下，即这条法律是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法律相违背的；因此我已尽了对两方面的职责；我既对凯撒表示顺从，也没有对我认为违反上帝意旨的事保持沉默。” 
 

注





的确，出自这样一个人，处于这样一个地位，抱着这样一种打算，这封信的语调是非常温和而谦虚的了。若干世纪之后，格列高利甚至对最接近、最厉害的君主可能会用一种非常不同的语言。他在这里用的语言完全是出于教会对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服从和依附这个原因，虽然教会这时正在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豁免权。

蛮族入侵后在蛮族国君统治之下的西方教会呈现一种不同的景象。教会的新主人们毫不顾教会的教义，他们在信仰问题上听任教会自由行动，实行自治。他们对教会的教规，严格说来教士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几乎完全不加干涉。但在一切能使世俗权力发生兴趣的问题上，教会就丧失了独立性和特权；它就不太自由，没有像在罗马皇帝们治下那样受到优待。第一，你们看到，在罗马帝国覆亡之前，主教们都是由教士和民众选举出来的。皇帝只在极少的场合，即在最重要的城市选举时才出来干预。高卢在建立了一些蛮族君主国之后就不再有这样的情况了。各处的教堂都很富裕；蛮族国君把它们作为酬报其臣仆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手段，在许多场合，他们直接指定主教。教会往往提出抗议，要求通过选举产生，但教会并非总能成功。许多主教都在单独由国王指定的教区内供职。但这种事实不被视为一个权力问题而继续作为一种陋习而进行下去。在许多场合，国王们自己也多次承认这一点。教会逐渐重新取得选举权；但它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而放弃；它承认，选举之后须经国王认可。过去，主教从他被大主教任命为主教之时起就可以到他的教区去覆新，现在却必须得到国王批准才能上任。这已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宗教社会和世俗社会的一条法律。

549年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任何人不得用金钱取得主教职位；但经国王同意，可以让教士和民众选举出来的人被大主教……及其副手任命为主教。”

克洛泰尔二世于615年说，“一个主教死后应由大主教及其副手任命一个人来接替他的职务，这个人应由教士和民众选举产生并……经国王授以圣职。”

继任的人由选举产生还是由国王指定，往往反复争论；但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得到国王认可这一点则是双方公认的。

第二，像在罗马帝国治下一样，未经国王同意，不得召开宗教会议，如果主教们企图秘密召开，国王便威吓他们。七世纪时，国王西吉伯特写信给卡奥尔主教狄第厄尔说，“我们从公众报告获悉，伏尔福洛德的主教召集你和你省的其他主教9月1日在我们王国里举行宗教会议……虽然我们希望继续遵守教规和教会的规章，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祖先所保留的，但是，由于我们不了解为何要召开这次会议
 ，我们和我们的大人物们一致认为不能容许未经我们知悉而在我们王国里召开这个会议
 ；同时，我们王国里的主教们都不会在即将到来的9月1日与会。将来，如果把开会的目的及时通知我们，不论它是为了整饬教会的风纪，还是为了国家的福祉或其他事情而召开的，我们都将不会不同意它的召开。但条件是……必须事先通知我们。我写这封信给你的原因是禁止你出席这个会议。”重要的文献和六、七世纪时召开的十三次宗教会议的法令和条例都正式表明它们是奉命召开的，并且是得到国王同意的。 
 

注



 这不仅为了会议的召开，而且常常为了使作出的法规有效，这种同意是必要的。可是我并不怀疑，但在这方面，特别是纯粹地方性的宗教会议，都是未经批准就开会并处理它们的事务的。

第三，有些作者 
 

注



 认为教会的独立性也受到某种设施的损害，这种设施在法兰克人中间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我指的是国王的小教堂和以特派总司铎、国王小教堂总管和 Apocrisiarius 的名义握有小教堂管理权的那个教士。国王的小教堂的这位总管起初只负责宫廷内部的礼拜事宜，后来他的职务日益重要起来，用我们时代很不适用的语言来说，竟变成管理整个王国宗教事务的一种大臣：据说，这些宗教事务几乎全都得通过他的干预才能得到处理，同时王权也通过他的媒介对宗教事务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国王治下，例如在查理曼治下，这种影响是存在的。但一般说来，就其本身而论，我很怀疑这个机构是有效的，它与其说是国王在教会方面的权力机构，反不如说是教会对国王的权力机构。

第四，在这个时期教会的特权所受到的限制方面，有些事情是更为现实的。它们为数众多而且都很重要。例如，未经国王同意，任何主教都不得委任一个自由人为牧师。 
 

注



 教士都可以免服兵役；国王不愿意让自由人利用教士的资格任意摆脱兵役。因此，这个时期教堂里都住满了奴隶，教会特别在自己的奴隶中，在自己领地的农奴和劳工中吸收教徒，这种情况可能是最无助于教会为改善农奴生活状况而作的努力。许多教士是从他们中间提拔上来的，所以他们即使没有宗教的动机也深深知道奴隶生活的悲苦，因而对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抱有某种同情。在刑事问题方面，西方教士们没有得到希拉克略授予东方教士们的那些特权；他们由普通的和世俗的法官审判。在民事问题方面，教士都由教士审判，但这只限于案件单纯涉及教士的场合；如果争论发生在一个教士和一个俗人之间，则俗人无须在主教面前露面，相反，教士应由俗人的法官审判。关于国家的赋税，某些教堂的地产是免税的，而且这种教堂的数目在日益增多；但豁免权并不是普遍的。整个说来，在蛮族入侵后最初一段时间里，法兰克高卢的教士们，在其与世俗势力的主要关系方面，似乎比罗马治下的高卢少些独立性，所得到的特权也少些。

但是无论在及时重新取得有利条件方面，或是在给自己保证大的补偿方面，都不缺少办法。蛮族国王们，由于在任何方面都不干预教义的问题，不干预教会的理智管理，给教会留下了最富饶的权力源泉。教会也知道如何向它汲取权力。在东方，俗人们参与了神学和它所授予的权势。在西方，只有教士致力于脑力工作，只有教士是各种脑力工作的大师。只有教士对人民说话，只有教士使人民团结在某种成为规律的思想的周围。特别是通过这种方法，教士重新取得了权力，补偿了蛮族入侵使他遭受的损失。到我们研讨的那个时代的末期，这已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事了。教会已明显地从时势的扰攘和蛮族的横暴所给予它的打击之下恢复过来。它使它的避难权得到承认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取得了一种对下级世俗法官的监督和修正之权。它的对一切罪行的审判权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通过遗嘱和婚姻，它日益渗入世俗社会中来。任何时候，诉讼中涉及教士时，都有教会的法官陪伴着世俗的法官。最后，主教们的出席，无论是在大人物的集会中和国王在一起，还是在各级领主们的面前，都肯定了他们已有力地参与了政界的活动。如果国王的权力干预了教会的事务，那末教会也把它的行动和力量日益扩展到世俗事务中来。

先生们，关于世俗社会与宗教社会相互的处境，这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日益互相靠近、渗透和蚕食。在入侵之前，帝国仍然坚挺的时候，虽然这两个社会早已有力地互相纠缠在一起，但两者之间仍然有深刻的差别。在与教会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教会的独立性是相当大的；在世俗事务方面，教会虽然很有影响，但它除了市政系统和各大城市以外，几乎不采取任何直接行动。就国家的一般管理而论，皇帝有其完全成熟的机构，他的各种顾问班子、行政长官和军队；总之，撇开宗教社会及其管理机构而论，政治的秩序是完整而有规律的。在入侵以后，在政治秩序消散、普遍出现骚乱之际，两个政府的界限消失了。它们天天生活在没有原则、没有稳定的环境的情况下；它们到处碰碰撞撞，相互抵触，混淆不清，在行动方法上发生争执，偶然还在暗中互斗。关于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这种不正常的并存，它们属性的这种稀奇古怪的纠缠 ，这种互相篡夺，它们界限的这种不确定，教会和国家的这一切混乱，在我们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许许多多事件和理论，而其根源必须归之于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这个时代；这仅仅是它的最惊人的一个特点。

在下一讲中，我们将探讨教会的内部组织和在这个时期里发生的变化。





[1]
 M. L'Abbé de Lamennais（拉麦内的修道院长）.



[2]
 从四世纪到八世纪举行的历次宗教会议表







	日期
	地点
	出席人数
	东方的
	西方的



	925
	尼西亚
	318
	315
	3



	381
	君士坦丁堡
	150
	149
	1



	431
	以弗所
	68
	67
	1



	451
	卡尔西顿
	353
	350
	3



	553
	君士坦丁堡
	164
	158
	6



	680
	君士坦丁堡
	56
	51
	5






[3]
 卡西奥多鲁斯·瓦里亚，《使徒书》，II，第27书札。



[4]
 同上书。X，第26书札。



[5]
 Nov. 查士丁尼，79，83；A.D.539。



[6]
 查士丁尼法典，I.第四篇，1.26。



[7]
 Nov. 81.



[8]
 Nov. 123，C.7.



[9]
 Gieseler，Lehrbuch der Kirchengeschichte，t. I. p. 602.



[10]
 Mansi. Conc. t.IX p. 153.



[11]
 格列高利，使徒书，1.III.书札第65，致皇帝莫里斯。



[12]
 这些会议是：

1.511年的奥尔良会议

2.533年的奥尔良会议

3.535年的克莱蒙会议

4.549年的奥尔良会议

5.556年的巴黎会议

6.567年的图尔会议

7.575年的里昂会议

8.579年的沙隆会议

9.581年的马孔会议

10.584年的巴伦西亚会议

11.584年的凡尔登会议

12.615年的巴黎会议

13.650年的沙隆会议



[13]
 特别是普朗克，在其《基督教教会组织史》（德文著作）一书中这样认为，该书是一本少有的科学而公正的著作。参看第二卷，147页。



[14]
 511年的奥尔良会议，第6章。




第十三讲




关于六至八世纪时法兰克高卢教会的内部组织及其地位——五世纪时高卢教会的典型事实——入侵后它们的实际情况——教士在宗教社会中继续占着支配地位——能使它变更的事实：1. 圣职任命与削发仪式的分离；教士并非传道师——2. 世俗人员对于他们所创立的教堂拥有委任圣职人员之权——3. 小教堂，或特种非国教教堂——4. 教会的代言人——教会一般组织的景象——教区及其传教士——副主祭与副主教——主教——大主教——试图在西方设置总主教——大主教威信的降低——主教统治的优势和专制——教区的教士反对主教的斗争——主教们的胜利——专制统治腐蚀了他们——俗界教士的衰落——改革的必要


先生们，我们已经知道六世纪到八世纪时法兰克高卢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及其主要变化。我们现在要考察这个时期教会的特殊的内部组织；这是非常奇怪而充满着沧桑变幻的。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一个宗教社会可能是两种主要的体制组成的。在一种体制中，信士、俗人以及教士都参加政治；宗教社会并非完全处于基督教教士社会的绝对统治之下。在另一种体制中，权力只属于教士；俗人完全不知权力为何物；统治宗教社会的是教士社会。

这种根本区别一旦确立，我们就看到，在这两大体制的每一种体制里都可能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些组织模式：在那里，宗教社会管理着自己，例如，第一，可能是在教士和俗人都共同参加的一两个会议的指导之下，当地的各种团体都联合在一个总的教会里；第二，可能没有总的和唯一的教会，每个具体地区的全体教徒，每个地方教会都自己管理自己；第三，可能没有严格说来的教士，也没有人被赋予永久的精神上的权力；因此俗人竟能履行宗教的职能。这三种组织模式已由长老会教徒、独立派教徒和贵格会教徒所实现。

如果只有教士处于支配地位，如果宗教社会完全处于教士社会控制之下，则这个教士社会的组织形式可能是由教皇实行统治的那种君主政治，或是由主教实行统治的那种贵族政治、或是由其成员一律平等的教士会议实行统治的那种民主政治。这些不同的组织的例子在历史上都同样遇到过。

事实上，在五世纪的高卢教会里，这些原则中两种已经普遍流行：第一，宗教社会和教士社会已完全分开，教士和人民也已完全分开；教士单独治理教会——可能这样一种统治由于还残留着信徒参与主教选举的制度而稍被冲淡。第二，在教士们内部盛行着贵族政治，只有主教们握有统治权，但这样一种统治，一方面由于低级教士之介入主教选举，另一方面由于宗教会议的影响（宗教会议是教会中自由的根源，虽然参加会议的只有主教们）而受到了削弱。

这些就是蛮族入侵时高卢教会的主要事实和有代表性的特点：它们在蛮族入侵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它们是否仍然存在或消失了呢？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它们受到了什么限制？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

I. 毫无疑问，教士与人民的分隔和教士对俗人的独占统治依然保持着。蛮族入侵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似乎摇晃了一阵子；在共同的危难中，教士和人民接近起来了。这一事实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明确地写下来，使大家都可以看到；但它已隐约可见，到处都能被人感觉到：在翻阅这个时期的文献时，人们感到很吃惊，在教士与信徒之间产生了不知怎样一种新的亲密关系；这些信徒可以说是生活在教会里的：在无数场合，主教会见他们，与他们谈话，向他们请教：严峻的时刻、共同的感情和共同的命运迫使政府立足于人民中间；它支持、保护它的势力：在支持它的时候，它就参与其事了。

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不长。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认为的教士所以对人民拥有独占的统治权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地位的低下，智力、能力和势力的低下。入侵以后，这一事实并无改变，不如说还更加严重了。时势的艰难使高卢的罗马人民的地位下降得更低。教士这方面，一旦征服者改变了信仰，他们就不再感到这种与被征服者紧密团结的需要；因此，人民就丧失了它似乎已经获得的暂时的重要性。蛮族完全没有这种天赋，他们与管理教会根本联系不上；他们也丝毫不想这样做；国王们不久就都成为参加教会管理的唯一的俗人。

可是，许多事实都反对教士社会在宗教社会中的这种与世隔绝状态，而对缺乏权力的俗人施加影响。

第一，我认为人们最忽视但具有持久而重要影响的是把授予圣职与举行削发仪式二事分裂开来。直到六世纪，削发仪式都是在授予圣职时举行的；因此它被视为授予圣职的标记（signum ordinis）。从六世纪起，我们看到举行削发仪式可以无需被吸收担任圣职；削发仪式已不是授予圣职的标记，而被称为 Signum destinationis ad ordinem（决定授予圣职的标记）。教会的原则直到现在还是 tonsura ipsa est ordo，即“举行削发仪式本身就是就任圣职。”教会支持这个原则，并作解释说：

削发就是就任圣职本身，但这是在圣职这个词的最广的意义上说的，它是作为就任圣职的一种准备的。 
 

注



 总之，一切事物都证明，从那时起，削发仪式和授予圣职已被区别开来；许多人举行削发仪式但并没有被授予圣职，成为执事但无需成为教士。 
 

注





他们希望分享教会的种种豁免权；教会像它向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开放它的教堂那样接纳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它因此扩大了自己的信誉和力量。但宗教社会也因此而获得了对教士社会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那些仅仅削了头发的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到严格说来的教士的利益或 esprit-de-corps（团体精神），或严格意义的教士生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俗人的习俗和感情，并把它们带进了教会。这一类人的人数比一般想像的要多，他们在中世纪历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们的心向往教会而又不属于教会，享有教会的种种特权而又无需受制于教会的事业和习俗。受到保护而不被奴役，那种自由精神正是在这种情况中得到发展，而在十一世纪末我们看到它突然爆发出来，当时，阿倍拉尔是那种自由精神的最著名的阐释者。从七世纪起，那种自由精神缓和了成为时代主要特色的教士与人民之间的分隔状态，并防止它产生一切恶果。

第二，一种次要的事实凑合在一起导致了这同样的结果。从基督教逐渐壮大之时起，像你们知道的那样，创立教堂和捐赠基金给教堂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创立者在他所创立的教堂里享有某些特权，起初，这种特权完全是荣誉性质的。人们把他的名字刻在教堂内部，还为他祈祷，甚至还赋予他选择担任圣职的教士的某种权势。有时主教们愿意在自己辖区之外建立教堂，不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在某块领地内，或是出于某种其他动机。他们选择担任圣职的教士的权力都被毫不迟疑地承认；许多次宗教会议都从事于规定这种权力的行使，并规定创立教堂的主教与所创立的教堂所在的主教辖区内的主教之间的关系。

奥朗日宗教会议说，如果一个主教希望在某一城市的地区内建立一座教堂，不管是为了他的领地的利益，还是为了教会的利益，或是为了任何其他原因，没有错误就不能不批准，但不能让他干预教堂圣职之任命，这个任命圣职之权应完全保留给新教堂所在教区的主教。但这个恩典又应赐予创办教堂的主教，当地主教应任命创办人愿意在其创办的教堂里看到的任何一个教士担任圣职。或者，如果担任圣职者已被任命，则所说的当地的主教应接受他们。 
 

注





这种对教士恩赐圣职的权力不久便导致同样性质的对俗人恩赐官职的权力。由俗人创办教堂日益频繁。它们的条件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创办人保留一部分岁入，用以捐赠其教堂；有时，他甚至规定他可以分享教堂额外获得的捐款和贡物；因此人们往往出于投机而创立教堂，捐赠财物给教堂，以寻找发财的机会，并为他们未来的富庶而互相联合起来。历次宗教会议采取措施反对这种陋习，但它们承认创办人（不论是教士还是俗人）的权利、并使它成为不可侵犯的，以影响官方教士的选择。

出席托莱多宗教会议的西班牙主教们说，“被虔敬的同情心所感动，我们决定，在各教堂创办人活着的时候，他们都应得到照顾，但他们必须以此为己任，即特别为这些教堂推荐高尚的牧师供主教们委以圣职；如果他们不推荐这种人，那么当地主教判断为上帝所喜欢的那些人将被授予圣职，经教堂创办人同意后在新教堂里执行牧师职务。如果主教不顾创办人而颁发委任令，则这种委任令是无效的，而且他将不得不羞愧地任命创办人所选择的适当的人担任本教堂的牧师。” 
 

注





因此，通过这种办法，俗人就可以在教会里施加某种影响，并参与教会的管理。

第三，同时，随着社会状况的逐渐安定，在乡下甚至在城市里，大业主们的家里引进了一种风俗，即在他们宅邸的内部设立一个小教堂，并设置一个牧师在其中执行职务。这些牧师不久便成为部分主教所焦虑的对象。他们对自己世俗保护人的依附远胜于对邻近的各位主教的依附；他们大概都对他们所居住的这家人有感情，而与教会多少要疏远些。此外，对有势力的俗人来说，这是一种可用以取得宗教帮助的手段，履行其义务而无需完全依靠教区的主教。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时期的历次宗教会议都密切注视着分散在世俗社会中的这种非上帝化身的教士，它们似乎有时害怕这种教士的奴颜婢膝，有时害怕其独立精神。

阿格德宗教会议规定，“如果任何人除了教区教堂之外，还想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小教堂，我们允许他（并认为是件好事）在平常节日里为了给自己的人提供方便，可以在那里做弥撒；但是复活节、圣诞节、主显节、耶稣升天节、圣灵降临节、施洗礼者圣·约翰的诞辰以及一切应视为重大节日的其他日子里，只准在某些教堂或教区里举行宗教仪式。凡未奉主教命令或未经主教许可而在上述节日在小教堂里做弥撒的牧师都不得参加圣餐礼。” 
 

注





奥尔良宗教会议说，“如果教区会堂设在有权势者的宅院里，得到该市副主教的通知后在那里供职的牧师仗着宅院主人的势力，玩忽了他在教堂里的职责，则应按照教规受到惩罚。如果所说的牧师在执行教会职务时遭到主人的代理人或主人本人的反对时，则应让做这种恶事的人离开神圣的典礼，直到他们改过之后才容许他们再进入教堂。” 
 

注





沙隆宗教会议也说，“我们的许多教友和主教们在很久以前在政府大人物的乡间宅邸里建立的教区会堂的问题上向我们诉苦。那些宅邸的主人与主教们争夺早已给予了这些教区会堂的产权，并且甚至不承认在这些教区会堂里执行职务的牧师们是副主教管辖的。这种情况必须改革：因此，应使教区会堂的财产与在其中执行职务的牧师处于主教的权力之下，以便主教了解何者应归属于这些教区会堂和圣职人员；若有人反对这样做，就按照古老教规的要旨开除其教籍。” 
 

注





这是不无理由的，只顾自己权力的主教们往往以极不信任的目光看待这种宅邸内的教士：近代发生的一个例子使我们看到了它的结果。英国在查理一世治下，在革命爆发之前，在英国国教会与清教徒派斗争时，主教们把所有被怀疑持有清教徒见解的牧师都逐离牧师的职位。其结果如何呢？ ——也抱有这种见解的乡绅们、大地主们把被驱逐的新教牧师以学校牧师的名义拉进了自己的宅邸里。于是，很大一部分被主教们怀疑的牧师都投到俗人社会的保护之下，并在那里起着一种使正式的教士感到很难对付的作用。英国国教派徒劳地追踪它的对手，甚至进入了一些家庭的内部；当暴政不得不深深地渗透到各方面时，它立刻就变得软弱无力，或是加速走向毁灭；小贵族们，即英国的上层中产阶级，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来保卫他们宅邸内教堂牧师，把他们隐藏起来，把他们从这一宅邸换到另一宅邸；他们或是躲避或是敢冒主教派教会的诅咒。主教们可能耍花招、压迫人；他们已不再是唯一的、必不可少的教士；人们把一批与合法教会无关的且日益与其敌对的教士隐藏在它的内部。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危险并不是一样的；主教们既无需害怕分裂教会，也无需害怕造反起义。但宅邸内教堂牧师的制度仍具有类似的作用：它使一批下级教士与整个教会的关系不太密切，而比较接近世俗社会，比较喜欢分享世俗社会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较喜欢与时代和人民合作。因此，主教们时刻监视和约束这些宅邸内教堂牧师。可是，他们并没有消灭他们；他们也不敢试图这样做：封建制度的发展甚至使这种宅邸内教堂牧师的制度获得了它先前所没有的那种稳固性：这也是世俗人士重新取得控制宗教社会的势力的方法之一，而这种势力正是其合法的内部组织所不能给予它的。

第四，主教们不得不对世俗人士开放另一条路。他们觉得，世俗事务和教会财产的管理永远是令人感到为难和难办的事的根源；他们不仅有一些分歧的意见须得去作出决定，有一些诉讼案须得去支持，而且在可怕的混乱时势下，教会的财产经常遭受破坏，他们不得不在无数的争吵和隐蔽的战争中作战或妥协；而当教会为了它的产业和权利须得去击退某种抢劫行为，须得去支持某种法律上的论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须得去支持司法上的战斗而必须作出答辩时，虔诚的威吓、规劝、甚至开除教籍往往都不足以达到目的；教会需要尘世的武器。为了取得这种武器，教会诉诸一种权宜办法。在过去一个时期里，特别是非洲的一些教堂惯于选拔一些辩护人，让他们以 Causidici，tutores，vice-domini（律师、监护人、代理人）的名义，负责代替他们出庭，并保护他们 adversus potentias divitum（对财富的支配）。一种类似的、远为迫切的需要使法兰克人治下的高卢的一些教堂在其邻近的俗人中寻找保护人，请他不仅在他们有求于他的司法争端上，而且也在反对可能威胁他们的任何抢劫行为方面，以辩护人的名义，保护他们事业上的利益。在六世纪到八世纪这段时期里，教会的辩护人在封建制度内还没有多大的发展，也没有他们在后期获得的那种形式；我们还不能把 advocati sagati（武装的辩护人）与仅仅负责民事诉讼案的辩护工作的 advocati togati（披宽袍的辩护人）区别开来。但这种制度还是相当实际而有效的；我们看到无数的教堂在选择辩护人；它们谨慎地选取强壮而勇敢的人；有时国王们也把这种人送给还没有辩护人的教会，于是俗人就这样应邀参与了教会的俗事的管理工作并对教会的事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教会请求某些强大的邻居给予支持而对他们的劳务付给报酬时，一般是采取给予他们一些特权，特别是给予他们某块领地的用益权的方式。

先生们，我们可能已经看到，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对宗教社会有四扇门敞开着，使它能进入教士社会，并在那里行使某种权力：授予圣职与削发仪式的分离，这就是说，许多并非教士的办事人员被引入教会；由于创立教堂和对教堂施予保护而取得的各种权利；私邸内小教堂的设置；最后，辩护人的干预教会世俗事务的管理；这些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里与教士社会对宗教社会的垄断统治作斗争并削弱和阻滞其作用的一些主要因素。我还可以指出许多其他因素，但这些因素我都略去了，因为它们不太普遍，也不明显。理所当然地，这样一个事实是易于设想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离决不能像这个时期教会的一些正式机构所要我们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如果事实确是那样的话，如果全体教士竟对全体信徒不了解到如此程度，并已丧失了对其政府的一切影响力，则政府很快也会发现自己完全不了解其人民，因而丧失一切权力。切不可认为凡是存在着僭主政治的形式甚至原则的地方就有十足的奴役。上帝不允许恶行发展到它的最严峻的后果；人类的天性，虽然往往是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企图压制它的任何人所征服，但它尚有无穷的能力和奇异的力量去摆脱它似乎会接受的羁绊。毫无疑问，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宗教社会一直忍受着教士社会的统治，而已经成为大量罪恶的根源的教士与人民的分离总有一天会使他们双方付出重大的代价；但它远未达到它外表看来的那种十足的的程度；它仅仅进行了许多限制和改革，而只有这些限制和改革能使它成为可能，也才能说明它们。

II. 现在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教士社会本身的内部情况，让我们看看，从五世纪到八世纪它的内部组织情况怎样，特别是在五世纪时成为其主要特征的主教统治制度的优势怎样。

先生们，这个时期的教士组织是完备的，而且至少在其主要形式上几乎与它留传到近代的形式完全一样。因此，我能将其全貌展示于你们面前；你们可以从而更好地探究其变化。

教士包括两种职位，次要职位和重要职位。第一种职位有四种人：侍从（司仪）教士、杂务教士、驱魔师和读经师。人们把副执事、执事和牧师称为重要职位。这差别是很大的。四种低级职位除了名义上和出于对古代传统的尊重而外几乎没有得到保留；虽然他们被算作教士，但真正说来他们并不成为教士的一部分；人们没有强制他们、甚至也没有人建议他们过独身生活；他们与其说被人看作教士的一员还不如说被看作仆人。因此，当人们说到这个时期的教士和教士的统治时，指的只是高级职位的教士。

甚至在高级职位里边，首先被提到的两种职位，即副执事和执事的势力也是很弱的；执事们所从事的工作多半是教会财产的管理与其所得施舍物的分配而不是真正的宗教管理工作。正确地说来，这种管理工作只限于教士这个职位的人能够担任。无论是低级职位的或是其他两个高级职位的人实际上都没有参与这项工作。

在最初的六个世纪中，教士们都经历过无数沧桑变化。我认为，应把主教看作教士整个集团里原始的和基本的成员；这并不是因为主教这个词总是表明这同一种职能，这同一种权利。二世纪的主教制度就与六世纪的主教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它完全是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出发点。主教原来是每个城镇的教徒的总监或头头。基督教会是在城市里诞生的；主教就是它的最初的长官。

当基督教传布到乡村地区时，原来的城镇主教就不够用了。于是出现了乡村主教，流动的主教，他们有时被看作总主教的代表，有时甚至被看作总主教的竞争对手，后者企图先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然后消灭他们。

他们在这一点上成功了：乡村地区一旦成为基督教徒的世界，乡村主教也不够了，这就需要有比较固定、比较正规的某种东西，某种较少受到教会中最有势力的长官即总主教的争夺的事物。于是建立了一些教区；每个大小不等的基督徒聚居区成为一个教区，各有一个教士作为它的宗教领袖，他当然隶属于邻近城镇的主教，从这位主教那里接受并行使其一切权力；因为看来，原来教区牧师完全是作为主教的代表而并不是凭自己的权力在那里行事的。

某一区域内一个城市周围所有聚居着基督徒的教区，经过长时期的模糊多变的划分范围之后，组成主教辖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使主教辖区教士之间的关系更加正常和完善，人们成立了一个由许多教区组成的小团体称为乡村牧师会，该会的头头称为总牧师。在一个较晚的时期里，许多乡村牧师会在一个称为“地区”的新的区域内联合起来，而由一个副主教来领导这个“地区”。“地区”这个机构在我们探讨的这个时期还刚刚产生：确实的，在很久以前我们已在主教辖区内看到副主教；但在主教辖区内只有一个副主教而且他也并不主持一个地区范围内的事务；他定居在主教所驻的同一城镇里，他任此职位，有时用以行使自己的管辖权，有时用以视察整个主教辖区。只是在七世纪末或至少八世纪初，我们才在同一主教辖区内看到有许多副主教分别居住在远离主教的地方，各司一个小区的工作。在这个时期里，我们还在法兰克人治下的高卢看到一些乡村主教；但其名称和所负的职责不久就消失了。

那里，主教辖区的组织是完善而明确的。你们知道，当主教处在这个组织的中心时，主教是它的根源。他对自己作了许多改革，但所有其他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他或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发生的。

世俗行省内的所有各主教辖区合在一起构成教会的行省，它由总主教或大主教领导。大主教的身份仅仅说明了这一事实。世俗的大都会一般比省里的其他城市富庶，人口也更稠密；它的主教有更大的势力，在一切重要场合，民众都集合在他周围；他的所在地成为省的宗教会议主要的地点；他召集省的宗教会议并主持这个会议；他还负责批准这个省里新选出的主教并主持其就职典礼，接受对主教们的控诉状和根据他们的决定提出的上诉，并经初步审查后把它们送交省的宗教会议，因为只有省的会议有权审理它们。大主教们不断地企图篡夺这个权力，并利用这个权力树立个人的势力。他们往往取得成功，但是，实际上，就一切重要场合而论，这个权力是属于省的宗教会议的；大主教唯一的任务是监督它的执行情况。

最后，在某些国家里，尤其是东方诸国，教会的组织扩展得超过了大主教辖区的范围。正像他们把许多教区组成一个主教辖区、再把许多主教辖区组成一个省的教会那样，他们着手把许多省的教会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教会而置之于一个教长的领导之下。这件工作在东帝国，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都取得了成功；在安提阿、耶路撒冷、在亚历山特里和君士坦丁堡都有一个教长，他与大主教的关系正同大主教与主教的关系一样，各级教会组织正和各级政治组织相对应。

在西方，也有这种企图，不仅仅在罗马的主教方面，他们在很早的一个时期，就力图成为整个西方的教长，但他们的主张未能实现，甚至遭到了反对。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在入侵后组成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不企图成立一个全国性教会并设一个教长的。在西班牙，托莱多大主教；在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法兰克人的高卢，阿尔勒大主教、维也纳大主教、里昂大主教、布尔日大主教都具有高卢教长、大不列颠教长、西班牙教长的称号，并企图行使教长的全部权力。但这种企图在各处都失败了。西方各国刚刚兴起；它们的边界，它们的政府，它们的存在本身都不断地成为问题。特别是高卢被分成许多国家，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又由国王的儿子们各自割据一方，一个王国里的主教都不愿意承认一个外国教长的权威；世俗的政府也反对他。此外，已拥有很大势力的罗马主教，虽然他的正式的最高权力地位没有得到承认，也热烈地争取设置教长；在高卢，他行事的原则是把教长的职权不断地从一个大都市移到另一个大都市以防止它长期停留在某一个主教的手里；有一个时期他赞成在维也纳这个大都市设置教长的主张，后来又赞成阿尔勒主教的主张；在另一个时期，又赞成里昂主教的主张；接着又赞成桑斯主教的主张；其目的在通过宗教界和世俗社会里这种经常的波动和多变来防止这一制度取得力量和稳定性。

这些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因素把它们的影响扩展到这个制度的范围以外；它们运用它们过去防止教长制度在各处扎根的同样方法，削弱并终于击垮这个大主教制度。从六世纪到八世纪，总主教们的地位天天都在下降；因此，在加洛林王朝诸王在位时期，几乎不能说曾经有过总主教。一般认为，只有高卢分裂成为许多不同的国家的那个当口是他们极关重要的时刻。宗教社会的区域范围不再与世俗社会的区域范围相一致。例如，里昂大主教辖区内的主教们，有的隶属于西哥特人的王国，有的隶属于法兰克人的王国，他们都热切地利用这个借口来逃避其非世俗上司的控制，这肯定是得到世俗君主们的支持的。此外，正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总主教们的优势都植基于他们各自所住的城市及其昔日作为大城市的资格。现在，在入侵所造成的普遍的混乱中，这些城市何者重要何者次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庶的、重要的、真正称得上大都会的城市，已日渐贫困、人口减少。而另一些运气好的城市却变得前所未料地富裕和人烟稠密。一个城市在其重要性消失之后，使其主教成为总主教的因素也就随之而消失，而大都市这个名词也就逐渐地成了一句谎言，并使其外表上显示的权力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最后，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注定会同时受到那些不希望有一个宗教上司的主教和本来就不愿有一个对手的罗马主教的攻击；其结果正如人们所料。主教们宁愿让罗马主教当他们总的总主教，因为他住得较远，同时关心安抚他们，暂时还不想置他们于自己权力之下，因此他们就采取了支持罗马主教、反对离他们更近的总主教们的方针。于是，在这上下两方面的打击之下，这些总主教在势力和权力方面都一天天的衰落下去。主教们不再理睬他们的命令和他们的规劝；整个教会也不再在任何方面要求助于他们的干预；所以当矮子丕平于744年向教皇撒迦利亚请教使混乱而令人焦虑的教会恢复秩序的最好方法时，他的首要的问题之一是，他应采取什么方针使总主教们博得主教和教区教士的尊敬。

实际上，这个时期整个教会的管理权都在主教和牧师们手里：他们是教会里最活跃和有权力的唯一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他们是如何分配权力的？

总的明显的事实是主教们的垄断统治，或者可以说，他们的专制统治。让我们来仔细探究一下它的原因：这是正确了解教会情况的最好方法。

1. 首先，总主教的衰落使主教们失去了上司，或者近乎如此。随着省区头头的衰落，省区宗教会议也衰落了，而召集和主持省区宗教会议是省区教会头头的特权。在此以前，这种省区宗教会议是主教们的真正的上司，上诉书都根据主教们的决定呈送给它，由它负责审理主教们自己不能决定的诉讼案。现在这种省区宗教会议已难得召开而且变得毫不活跃了。在六世纪中，在高卢曾举行过五十四次各种各样的宗教会议；在七世纪，仅举行过二十次；在八世纪上半叶，只举行了七次，其中有五次是在比利时或莱茵河畔举行的。 
 

注





这样，免除了个人的上司和同等人的集会，主教们发现自己处于几乎完全独立的地位。此外，在主教选择制度方面，也有某种改变。你们知道，由教士和民众选举主教的制度，在我们探讨的那个时期，虽然仍然是合法而经常遇到的，但比以前却远不是可靠而现实的。经常有外国的武力、国王的权力从中干预，使它发生困难、变得软弱无力：国王们老是直接提名指定主教而不顾教会的不断的抗议，而且在任何场合，被选人都需经国王们批准。因此，主教与其教士们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过去教士们所以能在主教统治中发生影响，几乎完全是靠着选举，现在这种影响力即使还没有被摧毁，至少也已变得软弱无力或是令人怀疑的了。

第二，从这里还造成了另一种情况，使主教们进一步脱离他们的教士：由教士选举主教时，教士们是从自己内部选出主教的。他们所选的人都是主教辖区内早已著名而且被鉴定为合格的人。如果与此相反，大批主教是从国王手里取得他们的称号的，则他们大部分都是他们须得去管理的教士们所不熟悉的不为人所知的人，而同样教士们也不太喜欢他们。即使就主教辖区内而论，他们在那边也往往是不受重视的；他们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甚至靠金

钱取得国王的喜爱的阴谋者。这就使主教们与教士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因此，已没有任何上司的威信的主教的权力对其人民也就丧失了影响力；正像教士们脱离世俗人民那样，主教们也脱离了教士们。

第三，这还不是全部：教士本身也衰落了，它不仅丧失了它的威力，而且也丧失了它的地位，同时也可以这样说，它的素质也降低了。你们知道，在这个时期，由于什么原因，有大量的奴隶进入了教会。主教们立刻看出，这样形成的一批教士是没有原则没有力量的，如果他们企图反抗，是很容易被控制和征服的。这样，在许多主教辖区内，他们注意从这种来源吸收教士，有助于事情的自然发展。一大批这种出身的教士久已有助于主教的统治权。

第四，还有第四个更有力更广泛的原因。主教们是教会财产的唯一的管理者。这种财产分成两类：一类是日益增长的基金财产，因为大部分捐款都是以这种形式送给教会的；另一类是各教堂自己信徒捐献的财物。我顺便要提到第三类教会收入，它在后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在七世纪时尚未很好地确立；我指的是向教会交纳的农产品什一税。从最早的几个世纪起，教士们就致力于恢复或推广这个希伯来人的制度；他们鼓吹它，赞美它；他们使这个犹太传统和习俗复活。六世纪的两次高卢的宗教会议，即567年的图尔会议和585年的马孔会议，都把它作为正式条款的主题。但他们觉得，这种处置，根据其语调，与其说是法律，不如说是一种倡议：图尔宗教会议在致其信徒的信中说，“我们急切地告诫你们，你们要学亚伯拉罕的榜样，切勿忘记把你们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这样，你们就可以保存其余部分；” 
 

注



 但这种告诫不起什么作用。只是到了较晚的一个时期，在加洛林王朝诸王治下，借助于世俗势力，教士们才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使农产品什一税得以普遍而正常地征收。在我们探讨的那个时期，基金财产和信徒的捐献是教会的唯一的收入。但是先生们，你们切不可认为这种收入是属于它所来自的某一个教堂或教区的。主教辖区内各领地的产品和所收到的一切贡物形成一个总收入，只有主教有权处置它们。

奥尔良宗教会议说，“分给各教区的领地、产业、葡萄园、奴隶、奴隶的积蓄……都由主教处置。” 
 

注



 分配给每个教区的份额大小由主教决定，主教负担执行礼拜的费用和教士们的生活费。的确，关于这个问题，不久就规定了某些法规。一个教区的收入通常包括三个部分；三分之一拨给执行职务的牧师，第二个三分之一拨作礼拜的费用，最后一个三分之一作为主教的报酬。但是，虽然基督教教规常常反复提到这条法令，教会的收入还是继续在集权化；总管理权属于主教，并且不难预料，这种权力还会扩大。

第五，主教们处置人几乎像处置东西一样自由，而教区牧师们的自由却几乎没有比他们的收入得到更好的保证。对拨给使用的土地必须提供劳役的原则（如果我可以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话）已被引入教会；我们在一些宗教会议的法令中读到：

“关于田地上的劳动者的法律规定，每个田地上的劳动者必须长留在他开始生活时所处的地方。教规也规定，凡为教会工作的牧师必须长留在他开始生活的地方。” 
 

注





“任何一个主教都不得提升一个陌生的牧师。” 
 

注





“任何人都不得任命一个最初不答应留在将被安置的地方的人为牧师。” 
 

注





对人的权力再也没有比这规定得更明确的了。

第六，主教们在政治上的重要发展，同样有利于他们在宗教方面的支配地位。他们进入了国民议会，他们在国王的周围，成为国王的顾问。可怜的牧师们与这样的上司作斗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此外，时势的混乱，以及在教会管理方面维持某种普遍联系、某种一致性上存在的困难和必要性，都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符合人们感情的事态的发展趋向于加强中央的权力。主教团贵族统治的专制主义之所以流行，是由于封建贵族统治的专制主义得以流行的同一原因；这在这个时期也许是共同的、主要的需要和维持社会的唯一的方法。但它增进了人性的光荣和安全，使任何一件恶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都不能不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而实现的；同时使不断与必然性抗争的自由能为人民的参政进行准备，即使是在它屈服于支配势力的时刻。主教们奇特地滥用他们的巨大权力：教士们和他们主教辖区的收入都成了各种暴力和勒索的牺牲品；仅仅由主教们组成的宗教会议的各种法令就是这方面最无懈可击的证据。

托莱多宗教会议说，“我们知道，主教们不是像个主教那样而是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教区，虽然文件上写着‘不要成为君临于上帝世袭财产之上的老爷，而要成为全体教徒的榜样，’可他们却使他们的主教辖区负担了损失和种种苛捐杂税。正为了这个缘故，凡是主教们拨给自己的那些东西，除了老制度规定给予他们的以外，都不能给予他们；让受到主教折磨的教士们，不论是教区教士还是主教辖区教士，把他的苦衷向总主教上诉，总主教应毫不延误地去抑制这种过头行为。” 
 

注





布拉加宗教会议说，“凡已取得教会职位的人，即教士们，除犯有严重错误者外，均不应遭受打击。每个主教都不得随心所欲地打击和虐待他的可尊敬的教士，以免使他丧失在其下属面前应有的尊严。” 
 

注





教士们对主教们应克尽尊敬，但也不接受其一切残暴行为。在这个时期里，到处可以看到一种重要而人们所不注意的事实：这就是教区教士对主教的斗争。在历次宗教会议的法令中，有三个主要的征兆不可看漏：

第一，教区牧师们和下级教堂执事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他们组成类似后来自由市自由民所组成的反对其封建领主的那些同盟，那些兄弟会的反对主教们的同盟。

“如果任何教士，像后来在许多地方发生的那样，在魔鬼的煽动之下，竟背叛当局，在一项密谋中联合起来，共同宣誓，或按照一个公约联合起来，那就不让这种鲁莽行为在任何借口之下隐藏起来，一旦事情揭露，那就让参加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对犯罪的人按其职位高低给予惩处。” 
 

注





“如果有些教士为了达到反叛的目的，竟缔结同盟，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并狡猾地企图陷害他们的主教，如果经告诫令其放弃此种行径而拒不服从者，则应予革职。” 
 

注





第二，教士们经常背着他们的主教求助于俗人，大概是求助于庄园主或本地区内他们与之有联系的其他有力的人士。我们在历次宗教会议的法令中不止一次地看到下列这条禁令：

“教士们不得借助俗界的力量起来反对他们的主教。” 
 

注





第三，但是虽然一再重复这条禁令，虽然一再禁止教士们组织密谋团体，历次宗教会议也竭力采用一些对付这种祸害的补救办法，控诉书仍不断地从四面八方送到他们那里来，对此，他们感到不得不加以注意；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法令中的若干段落比我们的评论解释得更加明白：

“由于我们收到了一些控告信，说到某些主教霸占了信徒们捐给教会以供教区之用的财物，以致留给教会的为数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留下。我们觉得理应郑重宣告：如果主教所驻在的城市的那个教堂的给养很好，托基督的福，它什么也不缺少，那么留给教区的全部财物应分配给在各教区供职或从事于教堂维修工作的执事们。但是如果主教必要的开支很大而没有足够的收入来弥补，则可以适当地合理地给予较富的教区一些财物以供教士或维修教堂房屋之用，而让主教把其余部分拨给自己，以便他用以支应他的开支。” 
 

注





“如果贡献的财物是给予设在各城市内的长方形教堂的，而且是土地、货物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则可以让主教自由处置，让他把合适的部分用于修理教堂或赡养在教堂里供职的牧师。对于教区财产或设在各城市所属的自治区里的长方形教堂，则应遵照各地的风俗习惯办理。” 
 

注





“已经决定，任何主教在视察其辖区时，都不得从任一教堂收受超过作为对他的一种敬意而他所应得的任何东西；他不应取走教区各教堂人民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但应将此三分之一留作各教堂的照明费和修理费，并每年向主教报告账目。因为如果这位主教拿走了这三分之一，就是他抢夺了这教堂的灯光及其房屋的维修费。” 
 

注





“贪婪是万恶之源。这种罪恶的酒瘾甚至也俘虏了主教们的心。许多信徒出于对基督和殉道者的爱，在主教们的各个教区兴建了教堂并投入了捐款，但主教们侵占了这些捐款转归己用。结果，教士们都没有钱来举行宗教仪式，因为他们举行仪式是不收费的。坍毁的大教堂都不修葺，因为祭司们的贪婪已把全部资金拿走了。因此本宗教会议规定，主教们管理所属教堂而收取的钱不得超过按照老教规他们所应得的数额，即捐款和教区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果他们超过规定多拿了，则教堂创立者本人（如仍健在）或其后裔一提出要求，宗教会议就要令其归还。虽然如此，教堂的创办者们不应认为他们对他们赠予教堂的财产握有一切权力，因为按照教规，不仅教堂本身，就是赠予教堂的财产也是在主教的适当地支配的权限之下的。” 
 

注





“在我们应该通过一致同意而进行整顿的许多事情中，特别必要的是慎重地对待加利西亚省教区教士们的控诉，它提到他们主教们贪得无厌的掠夺已发展到使教士们不得不要求对它们进行公开的调查，这种调查已经进行，明白的结果是，由于这些主教的勒索摧垮了他们教区的各个教堂；他们沉湎于奢侈生活，已使许多教堂到了毁灭的边缘；为了制止这种弊害，我们规定如下：按照布拉加宗教会议的规定，上述行省的每个主教每年从其辖区的每一教堂只能收取两个索利多斯， 
 

注



 而不能更多。主教视察其辖区时不得使其随从们过于劳累，他所用的车辆不得超过五辆，他在每个教堂停留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天。” 
 

注





这里提出的一些摘录充分证明压迫与反抗，弊病与除弊的尝试——反抗是失败的，除弊的办法是无效的：主教专制主义的根子日益深广。因此，八世纪初，教会已陷于几乎与世俗社会同样的混乱状态。大批主教根本不怕任何上司和下属，摆脱了大主教和宗教会议的监督，又拒不接受教士们的感化，人们看到他们沉湎于最可耻的纵欲过度的生活中。教会的财富日益增长的主人们跻身于大地主的行列，采纳了他们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他们放弃了他们教士的身份，完全过着世俗人士的生活；他们豢养猎狗和猎鹰，他们由一群武装的随从簇拥着跑来跑去；他们参加全国性的战争；更有甚者，他们还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蹂躏劫掠其邻人的远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一切事物都在为改革准备必要条件，一切事物都在宣说改革的必要性，你们将会知道，实际上，在加洛林王朝诸王统治时期之后不久，非教会的力量就作过一次改革的尝试，但是教会本身包含着某种救治办法的萌芽：就在教区教士的身旁正在兴起另一类教士，他们受到另一种原则的影响，受到另一种精神的激励，似乎注定要来阻止教会面临的解体危机。我所说的是修道士们。他们从六世纪到八世纪的历史将是我们下一讲的对象。





[1]
 Largo sensu vocabuli et prout est quaedam dispositio ad divinum officium.



[2]
 普朗克先生甚至说，他们往往给孩子举行削发仪式；他还让我们参看656年在托莱多举行的第十次宗教会议的第六条教规，这条教规禁止给不满十岁的孩子举行削发仪式。但这里有些混乱：这条教规只涉及在寺院里长大的孩子和通过削发把自己终身奉献给所信奉的宗教的人。这一事实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没有相似之处，普朗克先生是为了支持这种说法而援引它的。——《基督教教会组织的历史》，II.p.13，not. 8.Labbé，Conc，t. VI. Col. 463。



[3]
 441年的奥朗日宗教会议，第20章。



[4]
 655年在托莱多举行的第九次宗教会议，第2章。我将常常引证在西班牙举行的几次宗教会议，因为它们写得比较清楚，而且有更多清楚的事实，在高卢也发生过。



[5]
 506年举行的阿格德宗教会议，第21章。



[6]
 541年的奥尔良宗教会议，第26章。



[7]
 650年的沙隆宗教会议，第14章。



[8]
 请看下列各表

六世纪时高卢举行的宗教会议表



	日期
	地点
	出席人数



	506年
	阿格德
	25个主教，8个教士，2个副主祭（代表他们的主教）



	507年
	图卢兹
	



	511年
	奥尔良
	32个主教



	515年
	圣莫理斯
	4个主教，8个伯爵



	516年
	里昂
	



	517年
	地点不详
	16个主教



	517年
	伊巴奥南斯
	25个主教



	517年
	里昂
	11个主教



	524年
	阿尔勒
	14个主教，4个教士



	527年
	卡彭特拉斯
	19个主教



	529年
	奥朗日
	14个主教，8个著名人士



	529年
	巴伦西亚
	



	529年
	韦松
	11或12个主教



	530年
	昂热
	5个主教



	533年
	奥尔良
	26个主教，5个教士



	535年
	克莱蒙
	15个主教



	538年
	奥尔良
	19个主教，7个教士



	540年
	奥尔良
	



	541年
	奥尔良
	38个主教，11个教士，1个修道院院长



	545年
	阿尔勒
	



	549年
	奥尔良
	50个主教，21个教士，副主教或修道院院长



	549年
	阿尔勒
	10个主教



	550年
	图勒
	



	550年
	梅斯
	



	554年
	阿尔勒
	11个主教，8个教士，执事或副主教



	555年
	布列塔尼某地
	



	555年
	巴黎
	27个主教



	557年
	巴黎
	16个主教



	563年
	桑特
	



	567年
	里昂
	8个主教，5个教士，1个执事



	567年
	图尔
	7个主教



	573年
	巴黎
	32个主教，1个教士



	575年
	里昂
	



	577年
	巴黎
	



	578年
	欧克塞尔
	欧克塞尔主教，7个修道院长，34个教士，3个执事（整个欧克塞尔主教辖区）



	579年
	沙隆
	



	579年
	桑特
	



	580年
	布雷恩
	



	581年
	里昂
	



	581年
	马孔
	21个主教



	583年
	里昂
	8个主教，12个主教的代表



	584年
	巴伦西亚
	



	585年
	马孔
	43个主教，15个主教的代表，16个没有主教辖区的主教



	587年
	安德勒特
	



	588年
	克莱蒙
	



	588年
	地点未详
	



	589年
	苏瓦松附近的苏尔塞
	



	589年
	沙隆
	



	589年
	纳博讷
	7个主教



	590年
	在奥弗涅、鲁埃格和吉沃塘的边境
	



	590年
	普瓦捷
	6个主教



	590年
	梅斯
	



	591年
	楠泰尔
	



	594年
	沙隆
	




七世纪时高卢举行的宗教会议表



	日期
	地点
	出席人数



	603年
	沙隆
	



	615年
	巴黎
	



	此后不久
	地点未详
	



	625年
	莱姆斯
	41个主教



	627年
	马孔
	



	628年
	克利希
	主教和高级俗僧各若干人



	633年
	克利希
	16个主教，达戈贝尔特，几个大人物



	638年
	巴黎
	9个主教，达戈贝尔特，几个大人物



	648年
	布尔日
	



	650或645年
	奥尔良
	



	650年
	沙隆
	38个主教，5个修道院院长，1个副主教



	658年
	南特
	



	664年
	巴黎
	25个主教



	669年
	克利希
	主教和大人物各若干人



	670年
	桑斯
	30个主教



	670年
	欧坦
	



	679年
	地点未详
	



	684或685年
	国王王宫
	



	688年
	同上
	



	692或682年
	鲁昂
	16个主教，4个修道院院长，1个罗马教皇的使节，3个副主教，许多教士和执事




八世纪上半叶高卢举行的宗教会议表



	日期
	地点
	出席人数



	719年
	马斯特里赫特
	



	742年
	在德国
	



	743年
	莱普坦
	



	744年
	苏瓦松
	23个主教，许多教士和高级俗僧



	745年
	在德国
	



	748年
	同上
	



	752年
	韦尔梅里克
	






[9]
 拉倍，第五卷，第868栏。



[10]
 611年举行的奥尔良宗教会议，第14、15章。



[11]
 619年的塞维利亚宗教会议，第3章。



[12]
 453年的昂热宗教会议，第9章。



[13]
 524年的巴伦西亚宗教会议，第6章。



[14]
 589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第20章。



[15]
 675年的布拉加宗教会议，第7章。



[16]
 528年的奥尔良宗教会议，第21章。



[17]
 625年的莱姆斯宗教会议，第2章；也可参看589年的纳博讷宗教会议，第5章。



[18]
 535年的克莱蒙宗教会议，第4章。



[19]
 527年的卡彭特拉斯宗教会议。



[20]
 538年的奥尔良宗教会议，第5章。



[21]
 572年的布拉加宗教会议，第2章。



[22]
 638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第33章。



[23]
 约合13先令。



[24]
 646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第4章。




第十四讲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正规教士或修道士的历史——开始时修道士都是俗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东方寺院生活的起源及其逐渐发展——最初的一些规章——修道士之输入西方——他们在那里受到恶劣的待遇——他们最初的进展——东方寺院与西方寺院的差异——对于寺院生活的一些错误，圣·哲罗姆的意见——它得以发展的总原因——五世纪时修道士在西方的地位——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缺乏团结性——圣·本尼狄克特——他的生活——他创办了卡西诺山修道院——对他的教规的分析与评价——他的教规在整个西方传播开来，并成为几乎在所有西方寺院里占统治地位的教规


先生们，从我们概述法兰克高卢的宗教社会史以来，我们已经考察了： 1.能说明六世纪到八世纪教会特征的总的主要事实，即它的统一性；2.它与国家的关系；3.它的内部组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地位，管理机构的构成，也就是说教士的构成。

我们知道，将近八世纪中叶时，教会的管理，教士的管理，已陷于大混乱和衰落状态。我们已看出了一个危机，即改革的必要。我提醒你们，改革的一个原则早已在教士的内部存在；我指的是正规的教士，修道士。我们现在要去研究的正是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历史。

先生们，一般认为正规的教士这个名词会产生一种错觉，使人有这样一个概念，即修道士们总是基督教教士，基本上总是教士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普遍的概念已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教士们的身上，既不顾时间或地点的不同，也不顾制度的不断变化。而且修道士们不仅被视为教士，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可以说是一切教士中最有教士气的教士，看作一切教士团体中与世俗社会完全隔绝、在其兴趣与生活方式上与世俗社会最为疏远的教士。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现在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起它们的名字就会自然地在人们头脑里浮现的这种印象。这种印象充满着错误：从他们的出身来看，在至少后来的两个世纪里，修道士们根本不是教士；他们纯粹是俗人，实际上是被一个共同的宗教信念结合在一起，处在一种共同的宗教情绪之中并具有一个共同的宗教目的，但我重复说，不同于基督教社会，不同于严格意义的教士。

这种制度开始的性质不仅如此，而且一般都不注意的这种原始的性质已明显地影响了它的全部历史，并使我们能够了解它的盛衰变迁。关于寺院在西方特别在南部高卢的建立，我已约略谈过 
 

注



 。现在在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要把种种事实回溯到它们最遥远的根源，而且在其发展方面更仔细地探索它们。

你们都知道，修道士是在东方兴起的。他们开始出现时的形式非常不同于他们后来采取的和一般才智之士惯常估计他们的那种形式。在基督教的早期，少数比其同伴更富于想像力的人把各种牺牲和不寻常的肉体上的苦行强加于自己；可是，这并不是基督教的新事物，因为我们不仅在人性的一般倾向中，而且在整个东方的宗教习俗和若干犹太传统中，都看到过它。苦行僧（这是最初给予这种虔诚的狂热的人的名称）是修道士的最初的形式。他们起初并不和世俗社会隔离；他们并不退隐到沙漠中去；他们只是判罚自己禁食，沉默，各种苦行，特别是独身。

不久以后他们隐居起来，远离人世，到森林、沙漠和底比斯的腹地绝对孤独地去生活。苦行僧就渐渐变成隐士、隐居修道者；这是寺院生活的第二种形式。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一些已无从探究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屈服于某个特别著名的隐士，例如圣·安东尼的强大的吸引力，或只是由于倦于完全的孤立，这些隐居修道者集合起来共同营造他们的棚屋，虽仍各自住在自己的住处，但宗教仪式是一起举行的，于是开始形成了一个正规的群体。看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第一次得到修道士（moines，英语monks） 这个名称。 
 

注





渐渐地他们又迈出了一步；他们不再单独住在各自的棚屋里而是集合起来住在一所大厦里，同在一个屋顶之下：这种联合越是紧密，共同生活也就越完善。他们渐渐变成了群居的寺僧（cénobites）； 
 

注



 这是寺院制度的第四个形式，即它的最后的形式，它后来的发展只是使自己更适应于这个形式。

就在这个时期的前后，我们看到，为了办好这些群居僧侣的寺院，产生了共同约定的纪律、某种指导这些小团体宗教仪式的书面规章，并规定了其成员的职责；这些东方修道士的原始的规章中最著名的是圣·安东尼、圣·马查里乌斯、圣·希拉里乌斯和圣·帕考默斯的规章；所有这些规章都是简短而笼统的，针对着少数主要的生活环境的，但无意控制全部生活；实际上，它们是一些戒律而不是规章，是一些惯例而不是法律。苦行僧、隐士以及其他种类的修道士，仍生活在他们最初的完全孤立的状态中，而和群居的僧侣们同时并存着。

这样一种生活的景象，这样严格而狂热、这样富于献身精神而独立自由的生活的景象，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想像力。修道士的人数便瞬息倍增，而且种类繁多。正像你们也许料想的那样，我不想细述狂热的信徒们以修道士的名义采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我只将指出修道士生涯的一些极端的关系及其两种既极奇特又极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有无数狂热者的队伍横行于美索不达米亚、阿美尼亚等地，他们反对正规的祭神仪式，只赞美非正规的自发的祈祷，在城市的各种公共场所他们沉湎于各种过度行为；另一方面，另一些人为了更彻底地摆脱一切人间的交往，学安提阿的圣·西满翁的榜样，住在高柱的顶上，以苦行僧的名义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这种古怪的孤独；但任何一种人都不乏赞赏者和模仿者。 
 

注



 。

在四世纪的后半叶，圣·巴西尔的教规使这种新的规章有了某种条理性。它被整理成对各种问题的问答形式， 
 

注



 不久，就成为东方各寺院的一般教规——至少是所有那些没有完整的或定型的教规的寺院的教规。这不能不是世俗教士对寺院生活的影响的结果，当时最著名的主教圣·亚大纳西、圣·巴西尔、圣·格列高利、德·纳齐安森和其他许多人宣称自己是这种成果的庇护人。这种庇护不能不使寺院生活具有更多的秩序和制度。那些仍然是纯粹俗人组织的寺院，对教士、对其职务和权力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对于修道士们是既无任何委任圣职的仪式，也没有任何接受圣职后的约束的。他们的主要特征始终是宗教的狂热和自由。他们愿意聚集时就聚集在一起，愿意离群索居时就离群索居。他们喜爱自己的住处、自己的种种苦行。宗教狂采取自己喜爱的形式，走自己喜欢走的路。总之，修道士们除了他们的教义和他们令人鼓舞的那些方面而外，与教士们毫无共同之处。

这就是四世纪下半叶东方各寺院的实际情况。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这种情况被传入了西方某一个地方。圣·亚大纳西被逐出自己的主教辖区后，退居罗马。 
 

注



 他带来几个修道士，并在罗马举行宗教仪式，宣扬他们的美德和光荣。这些初期的修道士或其追随者所提供的关于圣·亚大纳西的报道和行述没有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异教的势力在西方，特别在意大利，仍然很强大。已经放弃了异教教义的上层阶级，还希望至少保留异教的风俗习惯，一部分下层阶级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偏见。修道士们最初出现时是让人鄙视和愤怒的对象。384年，一个据说是由于过度的饥饿而死去的罗马尼姑出殡时，人们就喊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类可恶的修道士逐出城市呢？ 人们为何不向他们扔石子呢？ 人们为何不把他们投入河里呢？ ”把这些民间的沸沸扬扬话记录下来的是圣·哲罗姆。 
 

注





萨尔维纳斯说，“在非洲各城市里，特别是在迦太基的墙上，一个脸色苍白、剃掉头发、穿着斗篷的人一出现就遭到可怜的不信基督教的平民的咒骂；如果某个上帝的仆人，从埃及的寺院或圣城耶路撒冷或某个隐士可敬的隐居地来到那个城市完成对上帝的虔敬之心，人们会用种种可憎的侮辱的话追逐他，讥笑他，并用嘘声赶他走。” 
 

注





我早先提到过的一个长期居住在罗马的高卢诗人鲁提利乌斯·纳马提安努斯 
 

注



 ，他在留给我们的一首庆贺自己回到家乡的诗中，在涉及戈尔戈纳岛时说：

“我痛恨那些暗礁，即最近发生了船难的一个地方：我的一个同乡人，就在那里活活地进了坟墓。他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贵族，巨大财富的拥有者，蒙上帝赐福，过着幸福而高贵的婚姻生活，但他为疯狂所迫，竟叛离了上帝和世人，成为一个轻信妖言的离乡背井者，愚昧地以隐居此岛为乐。不幸的人呵，他在污秽的垃圾中寻找天国的食物，他对待自己比被他冒犯的诸神对待他的更为残酷，坚持在悲惨的孤寂之中生活。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及其欺人的谬见比女妖精瑟西的毒药更能致人于死命。这些毒药只能改变人的肉体，而那个教派却能腐蚀人心。” 
 

注





我承认，鲁提利乌斯是一个异教徒，但西方许多人也像他一样，并得到同样的印象。

当时，已使东方出现了大量的修道士的这种革命，同样也在西方出现了，渐渐地造成了同样的结果。不久，异教就消失了，新的教义、新的生活方式占领了整个社会；寺院生活，像在东方一样，不久得到了最大的主教们的保护和整个社会的赞美。圣·安布罗斯在米兰，圣·马丁在图尔，圣·奥古斯丁在非洲，举行宗教仪式表扬它，他们自己也建立了一些寺院。圣·奥古斯丁为他的教区的尼姑们制订了一种教规，不久，这种规章制度在整个西方蓬勃盛行。

可是，正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它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毫无疑义，原来的愿望是要模仿东方所发生的事，于是对东方各寺院的教规和习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你们知道，关于这些事的描述构成了卡西安努斯在马赛出版的两本书的材料；许多新寺院在设立时，为了符合于这些教规习俗，也曾费去了不少精力。但是，西方人的天赋才华与东方人的大不相同，不能不使这种差别在各自的规章中留下烙印。渴望隐退、渴望忏悔默祷、渴望与世俗社会彻底决裂是东方修道士的根源和基本品质；相反，在西方，特别是在五世纪初建立了一些大寺院的南部高卢，初期的修道士们是为了共同相处、为了彼此交谈和宗教的启迪，才聚会的。勒朗修道院、圣·维克特修道院和其他几个修道院都是极其重要的神学院和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它们所关心的绝不是与世隔绝进行苦修而是互相讨论和开展种种活动。

东西方之间这种处境的不同和性格的不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同时代的人自己都看到、注意到它；而努力在西方发展寺院制度方面，目光锐利的人忧虑地说，奴隶般地模仿东方和说明为何如此的理由都是不必要的。比如说，在禁食和各种苦行的问题上，西方修道院的教规一般都不十分严格。苏尔皮西乌斯·塞维卢斯说，“吃得多在希腊人看来就是讲究饮食；在高卢人则视为当然的事。” 
 

注





卡西安也说，“冬天的严寒使我们不能满足于轻便的长袜，也不能满足于一件无袖的外衣或一件短袖束腰外衣；而一个穿着一件小斗篷或薄羊毛披风而出现于人们面前的人将被嘲笑而不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注





另一种原因也同样有助于西方修道院制度提出一种新的方针。只是到了五世纪上半叶，修道院制度才在西方传布和真正确立。但这时东方各修道院早已到了它们的全盛时期；苦修狂热的一切过度行为早已在那里给予世人以壮观的场面。西方的大主教们，欧洲的教会和知识界的领袖们，不管他们的宗教热情是高是低，都被日益增长的修道思想的这种过度行为、它所导致的种种愚行和往往被它掩盖着的种种恶行所感动。当然，没有一个西方本地人比圣·哲罗姆具有更多的宗教热情、更多东方人特有的生动想像力和更加火辣的性格。然而，他决不是没有看到东方寺院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危机。我要念一念他在其中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的几段文字，它们是这个时期最有趣味的文献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最好的知识。他说：

“有这样一些修道士，他们由于修道密室的潮湿，由于无节制的禁食，由于孤寂的疲倦，由于阅读过度……已陷入了忧郁的境地，他们更需要的是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救治良方而不是我们的劝告……我看到了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悟性已经由于过多的苦行而受到影响，特别是居住在寒冷潮湿的密室里的那些人，他们已不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何以自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讲话，什么时候应该沉默。” 
 

注





在另一些地方：

“我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是在名义上和服装的式样上遁世出家，而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财产与其说是减少了，毋宁说是增加了。他们有一群一群的奴隶，同样的华丽的宴会。他们吃的据说是粗茶淡饭，但实际上花掉了无数金银；他们身处大群奴婢之中而称自己为隐居者……。” 
 

注





“也要躲开这样一些人，他们背着枷锁，长着山羊胡须，穿着一件黑外衣，不顾寒冷赤着脚……他们走进贵族的宅邸，他们欺骗可怜的负罪妇女；他们经常学习，可是从来没有得到过丝毫真实的知识；他们佯装悲哀，表面上长期禁食，但晚上秘密享受盛宴以资弥补。” 
 

注





还有：

“我羞于说出，在我们的隐修室里谴责这个世界；当我们身着麻衣、头蒙灰尘向上帝悲切忏悔时，我们宣读对主教们的判决词。一个穿着忏悔者的紧身上衣的国王的这种洋洋得意有什么意思？ ……这种得意很快就变成孤寂：那个人已禁食了一会儿；他没有看到过任何人；他已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忘记了自己的身分，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又将到何处去；他早已心不在焉、语无伦次。他违反使徒的意志，审判其他人的仆人；他到他的贪欲引导他去的任何地方；他愿意睡多久就睡多久；他不尊重任何人；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轻视任何人，认为人家都不如自己；他外出在大街上的时间比留在隐修室里的时间还多；他在他的兄弟们中间虽然装出隐修者的稳重端庄的样子，但在大街上就猛撞任何一个过路人。” 
 

注





因此，这位西方最奋激、最热情的神父对于那时以来寺院生活所引起的那种疯狂、伪善和不能令人容忍的洋洋得意的神气并不是不知道的。他用他所特有的那种愤激的睿智、那种嘲笑而激烈的口才来描述它们；他痛斥他们，因为怕他们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许多西方的最著名的主教，尤其是圣·奥古斯丁，都有这种预见，并以同样的笔调来叙述；因此他们致力于在他们周围防止东方修道士堕入的那种荒谬的过度行为。但是为了做好这件工作，为了指出修道院生活所造成的疯狂或伪善，他们不断地努力宣传它。这对他们来说，是把一部分俗人从异教的世俗社会中拉出来的一种方法，不过事实上总是一样，虽然这部分人表面上改变了信仰。这些修道士虽没有进入教士队伍，也走着同样的道路，起着同样的作用；对他们来说，主教们的庇护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他们缺少了这种庇护，他们的进展可能也不会有所减缓。因为修道院生活并不起源于任何教会的结合，也不起源于基督教可能令人获得深刻印象的那种运动和具体方针。它的真正根源乃是这个时期社会的总的状况。它沾染了三种恶癖：游惰、腐化和愁苦。人们无所事事、堕落而成为各种苦难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看到如此众多的人转向修道士的原因。一个勤劳、诚实或是幸福的人是决不会进入这样一种生活的。当人的天性不能充分而和谐地表现自己时，当人不能追求自己命运的真正目的时，他的行为就会变得古怪而偏执，不愿接受破灭而宁愿冒一切危险投身于最奇特的境地。为了按照正常而合理的方式来生活和行动，人类要求它在其中生活和行动的那个实际社会必须是相当合理而正常的，人的各种官能都能得到发挥，他的生活状况不应过于严肃，一般腐化堕落的景象不应来冲击坚强的灵魂，使它变得凄凉孤寂，使其美德失去光泽。对软弱无力的刚愎任性的厌倦和憎恶，以及想逃离公众的苦难的那种愿望，是比基督教的特殊性质或宗教狂热病的某种发作，远为有力的造成东方修道士的原因。这些情况同样存在于西方；在帝国衰亡和受蛮族蹂躏的意大利、高卢、非洲社会，其不幸、腐化堕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情况与小亚细亚或埃及完全相同。因此，修道院生活的不断发展的真实的原因在双方的各个国家里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一定会在它们中产生出同样的结果。

虽然有我已提到的那么一些不同之处，但是相似的地方也是很多的，最著名的主教们的建议并不能阻止东方修道士的过度行为在西方寻找模仿者。隐士、遁世者，或苦修生活的任何虔敬的愚行在高卢都是不缺少的。蛮族血统的圣·塞诺退居图尔近郊，把自己禁闭在一间狭小得下半身都不能动弹的徒有四壁的小室之中，在这样的处境中生活了许多年，成为四周民众尊敬的对象。隐士们，如奥弗涅的卡卢巴，朗格勒地区的帕特罗克勒斯，普罗旺斯的霍斯皮修斯，虽然不完全如此令人赞美；但他们名声还是很大的，正像他们的苦修那样。 
 

注



 甚至圆柱顶上的苦修者在西方也有竞争者。图尔的格列高利留给我们的关于他们的报导，把当时的风俗习惯描绘得十分真切而有趣，我得整个儿念给你们听。格列高利记叙了他自己和修道士伍尔菲莱克的一次谈话。伍尔菲莱克无疑正如他的名字表明的那样是一个蛮族人士，他是西方第一个企图把自己树立为安提阿的圣·西美昂的对手的人。

伍尔菲莱克对格列高利说：“我走进了特里尔地区，用自己的双手在那边山上盖起了你看到的这座小屋。我在那里看到一尊狄安娜的像，当地那些仍然是异教徒的人们把它尊为神圣。我树起了一支圆柱，我耽在顶上受了极大的苦，脚上既无鞋也无袜，冬季来临时，我常常冻得脚趾甲从脚上落下来，冰水从我胡须上像蜡烛似的挂下来，因为这一带是以常有极冷的冬季出了名的。”我们诚恳地请他谈谈，他在那里吃什么喝什么，他又是怎样推翻山上的偶像的；他说：“我的食物是一点点面包和香草，还有少量的水。可是来自附近村庄的许多人开始成群结队地向我聚拢来。我不断地向他们布道说，狄安娜是不存在的，说这个偶像和他们认为应向其礼拜的另一些对象都是绝对不存在的东西。我还反复地向他们说，他们喝酒时和放荡行乐时常常唱的那些小曲是不配奉献给上帝的，如果他们把颂歌献给创造天地的全知全能的上帝，那要好得多；我也常常祈求上帝屈尊去推翻那偶像，并把这些人从错误中挽救过来。上帝的仁慈在这些粗野的人的身上起了作用，使他们听从了我的话，抛弃了他们的偶像，跟着上帝走。我调集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推倒那座我不能独力摧毁的巨大的塑像。另一些比较容易摧毁的偶像我早就把它们摧毁了。许多被调集起来的人围在狄安娜像的四周，他们用绳索套住像身，开始拉起来，可是用尽力气还是不能把它摧毁。于是我到教堂里去，跪在地上，流着泪祈求上帝的仁慈，用天的力量来摧毁尘世的努力所不足以推翻的东西。祷告后我离开教堂，立刻回到劳动人民那里；我拿起绳索；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合力拉绳。刚一拉上，偶像就倒在地上了；后来它被铁锤打得粉碎。……我想恢复到我平常的生活方式去；但主教们想激励我，使我能更完美地继续这件我已开始进行的工作，他们走来对我说：‘你所选择的这条路并不是正路；你不配，你也不能与生活在圆柱顶上的安提阿的圣·西美昂相比。此外，这块地方的环境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苦可受；你还是下来和你调集起来的兄弟们一起生活吧’。听了这些话，我唯恐受到不服从主教的指责，就下来跟着他们走，也和他们一起进了一些食。有一天，主教派我到离村子有一段路的地方去后，就叫工人们带着斧头、凿子和铁槌出去，把我平素居住的那个圆柱推倒。当我第二天回来时，发现全都被砸毁了；我哭得很伤心；但我不想再把被毁的建立起来，因为怕受到违抗主教命令的指责；从那时起，我就耽在这里并满足于与兄弟们一起生活。” 
 

注





在这段叙述中，无论是隐士的精力旺盛的献身精神和内向的热忱，还是主教们的也许带点猜忌味道的机智，都同样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在其中可以同时看到东方的影响和西方的特殊性格。像特里尔的主教压制基督教苦行者的愚行那样，圣·奥古斯丁也抨击了穿着修道士斗篷到处漫游的那种伪善。

他说，“人类的阴险的敌人，到处散布在修道士面貌的掩盖下的伪君子；他们横行于外省的各个地方，虽然没有人派他们到那里去。他们四处漫游，未曾在一处地方停留下来。他们有的人从事于出售殉教者的遗物，这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殉教者的遗族的话；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的袍子和辟邪符拿出来展览！” 
 

注





我可以引举许多其他例子，其中同样明显地标示出东方和西方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寺院制度在这些古怪的人中间，通过愚蠢和智慧的这种交替，继续在发展。修道士的人数不断地在增加，他们有的漫游四方，有的渐渐定居下来；他们通过说教激发国民，或是通过自己生活的景象来启迪国人。日复一日，他们得到越来越崇高的称赞和尊重。认为它是基督教的最完善的行为的这种思想渐渐成为确定不移的观念。他们被推为教士的模范；他们中有些人已被任命为牧师或主教；然而他们仍然是俗人，保留着很大程度的自由，没有任何一种宗教的约束，始终与教士有所区别，往往甚至故意地与教士区别开来。

卡西安说：“父老们万世不易的古老的忠告说，一个修道士无论如何必须避开主教和妇女，因为他们不会让一个曾与他们亲近过的修道士安静地耽在自己的修道密室里，也不会让他潜心阅读纯洁的天国教义，仔细考虑各种神圣的事物。” 
 

注





有那么多的自由和权力，对人民又有如此强大的一股影响力，而又如此缺少一般的体制和正常的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混乱。人们强烈地感到有必要终止这种情况，把这些人数日益增多，既不属于人民也不属于教士的传道者、隐居者、遁世者和修道者汇集在一个共同的管理机构和一种教规之下。

到五世纪末，480年，在意大利斯波莱托公国的努尔西亚地方的一个富裕而可敬的家庭里，诞生了这位命定来解决这个问题，给予西方修道士以他们所等待着的总教规的人；我说的是圣·本尼狄克特。他在十二岁时就被送到罗马求学。这时正是罗马帝国衰落，意大利处于大动乱中的时候；赫鲁利人和东哥特人为它的归谁所有问题发生争吵；狄奥多里克逐出了奥多亚塞。罗马不断地受到威胁，不断地被占领和重新占领。494年，本尼狄克特刚刚十四岁就和他的保姆西里尔离开了罗马；不久，我们发现他隐居在罗马乡下的苏比亚科地方的一个大山洞里。至于这个孩子为什么要隐居到那里去，他是如何生活的，我们都一无所知，因为关于他的传说，即我们唯一的报导，严格说来，任何一点都是一个奇迹。可是，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的末了，本尼狄克特的生活，他的年轻和他的种种苦修行为吸引了附近的牧民；他就向他们传道；他言语的强大力量，他的令人尊敬的榜样，以及老是有无数的听众汇集到他那里去，立刻使他闻名遐迩。510年，维科瓦罗那一带的修道士都要请他担任他们的领袖；起初他不肯接受，他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行为简直是目无法纪，他们在自己家里沉湎于各种过度行为，他们应该进行改革，遵守一种严格的教规。他们坚持他们的请求，于是本尼狄克特成了维科瓦罗修道院的院长。

实际上他以无比的精力从事于他说的改革；正如他预见到的那样，不久修道士们便倦于做一个改革者。他们与他之间的斗争日益猛烈，他们甚至企图在圣餐杯里下毒药毒死他。据传说，他奇迹般地看出了这个阴谋，便离开这个修道院，回到苏比亚科去重度隐居生活。

他的声誉日益远扬；不仅牧民们而且还有各种境况的俗人以及四处漫游的修道士都汇集到他附近来生活。高贵的罗马人埃奎提乌斯和特尔图勒斯把他们的儿子莫罗斯和普拉西杜斯送到他那里来；那时莫罗斯只有十二岁，普拉西杜斯还是一个小孩。他在他的大山洞四周建立了一些寺院。到520年，他似乎已建立了十二座，每座有十二个修道士，他在那里开始实验他认为寺院生活应该遵循的宗旨和规章制度。

但不久，使他不得不离开维科瓦罗修道院的这种不服从和妒忌的情绪也在他刚刚创立的那些修道院中表现出来。一个名叫弗洛伦提乌斯的修道士煽动一些敌人起来和他作对，还设置圈套陷害他。本尼狄克特很生气，再次放弃斗争，带领几个学生，其中包括莫罗斯和普拉西杜斯，于528年隐退到阿布鲁齐的边境和卡西诺附近的 Terra di lavoro（劳动的土地）。

他在那里看到隐士伍尔菲莱克（他的历史我刚才已经提到）在特里尔附近创立的异教寺院仍然存在着，阿波罗的庙和石像耸立在俯瞰着卡西诺城的卡西诺山上。本尼狄克特推翻了庙和石像，铲除了异教，招收了许多学生，创立了一所新的修道院。

他在这里以全部精力编写并发表他的《修道院生活的规章》，并一直在这里呆着直到生命的终结。大家知道，该书不久便成为西方修道士的总的并几乎是唯一的法规。西方修道院制度的改革与其最后形式的完成都是由于圣·本尼狄克特的这部法规。现在让我们就此停下来仔细考察一下曾在欧洲史上起过如此重要作用的一个社团的这部小小的法典。

本书著者是以说明这个时期，即六世纪初，西方修道士的状况开始他的工作的。

他说，“大家知道，有四种修道士：第一种是群居修道士，他们在一个管理人或修道院院长的管辖之下生活在一个修道院里。第二种是隐士，他们并非出于一个见习修道士的热情，而是通过修道院生活的长期考验早已知道应为许多人的利益服务，与魔鬼斗争；他们都有很好的修养，所以都能离开自己的弟兄们单独出去作战……第三种修道士叫做sarabaïtes，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教规的考验，也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教训，像黄金在熔炉里熔炼那样，倒是像性质柔软的铅那样，通过他们直到老死忠诚工作，削发出家皈依上帝而受到考验。我们遇到过二三个或三四个这样的修道士，他们没有牧羊人，不照管上帝的羊而只照管自己的羊群；他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法规；凡是他们想的或喜欢的事物他们就称为神圣的；凡是他们不喜欢的事他们就说是不允许的。第四种叫做行脚僧，他们终生都在各地漫游，每到一处就在密室里住三四天，从不定居一处，他们总是按照他们的奢侈和贪食放荡的癖好行事；在各个方面都比sarabaïtes 恶劣。对于他们可怜的生活方式，不谈比谈好得多：让我们不提他们，靠着上帝的帮助，来详细谈谈群居修道者的坚强的团结吧。”

事实证明，圣·本尼狄克特的教规分为七十三章，即：

九章是涉及教友的道义上的和一般的责任的；

十三章是涉及宗教的义务和职务的；

二十九章是涉及纪律、过失和惩罚等的；

十章是涉及内部管理和管理机构的；

十二章是涉及各种人的，如宾客、旅行中的教友等。

也就是，（1）九章是关于道德法典的；（2）十三章是关于宗教法典的；（3）二十九章是关于刑事法典或各种戒律的；（4）十章是关于政治法典的；（5）十二章是关于各种人的。

让我们把这些小法典都来研究一下，看看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原则是什么，其作者所进行的改革的意义和目的又是什么。

1. 关于修道士的道义的和一般的义务，整个圣·本尼狄克特教规的要点是自我克制、服从和劳动。某些东方修道士曾屡次想把劳动纳入他们的生活之中；但这种尝试从未成为普遍的尝试，而且也从未加以贯彻。这是圣·本尼狄克特在修道院中作出的伟大革命；特别把体力劳动和农业劳动引进了修道院。本尼狄克特派修道士是欧洲的开垦家；他们大规模从事开垦，把农业和传教结合起来。开始时人数不多的一群修道士组成的一支移民队，把自己流放到未开垦地区，往往还深入到仍然信奉异教的居民之中，例如德国或布列塔尼，他们在那里完成了双重任务，既是传教士又是劳动者，往往搞得精疲力竭而且常会遇到危险。这是本尼狄克特在其修道院里规定的一天的工作；你们可以看到劳动在那里占着重要的地位：

“懒惰是灵魂的敌人，因此，教友们应该某些时候从事体力劳动，另一些时候读圣经。我们认为应该作这样的规定：从复活节到十月，晨祷后，他们应做些必要的事直到四点左右；从四点到六点左右，他们应从事阅读；六点后，吃过饭，他们就应静静地躺在床上休息；如果有人愿意阅读，就让他阅读，但不得妨碍别人睡眠。到八点半就什么话也不准说了。在晚祷之前，得让他们做一切可能需要做的事；但是如果地方上很穷，有困难，或是遇到收获庄稼，使他们忙个不停的话，叫他们不要介意，因为如果他们像我们的教友即那些使徒那样靠体力劳动生活的话，他们才是真正的修道者；但为了照顾体弱的人起见，任何事情都应做得适可而止。

“从十月起直到四旬斋开始，在两点以前，让他们从事阅读；两点正，让他们唱祈祷歌，而在三、五、七、十诸月的第七日和其余各月的第五日之前，让大家去做他们感到愉快的事；在这些日子的一点钟，让他们离开工作而去准备两点钟敲响后的那些事儿。进餐后，让他们阅读或背诵赞美诗。

“在四旬斋里，让他们从早晨起一直阅读到三点钟，然后让他们遵照命令做工作，直到十点钟。在四旬斋里，所有的人都将得到图书馆发来的书本，他们将一本一本地读完这些书。这些书应在四旬斋开始时发给他们。特别挑选一两个老人让他们在教友们埋头阅读的时候，在整个寺院里巡行一周，看看是否有怠慢的教友还躺着休息或与人谈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阅读的人不但对自己无益而且还使别人分心。如果看到有这种人，就要申斥他一两次，如果他不改正，就要按规定惩罚他，以儆效尤。星期日，除被挑选出来担任各种职务的以外，所有的人都得去阅读，如果有人粗心大意或懒怠，既不愿也不能去反省或阅读，那就责成他完成某项劳动，使他不致无所事事。至于身体虚弱或娇嫩的教友，则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使他们既不能懒懒散散，也不致负担过重。修道院院长应考虑到他们的弱点。” 
 

注





和劳动一起，圣·本尼狄克特还制定了一条修道士必须消极服从其上司的规则，这条没有什么新奇的规则在东方修道士中间也很流行，但他把它规定得更加明确，因而更有力地发挥了它的重要性。先生们，在研究欧洲文明史时，谁也不可能不对这些思想所起的作用感到惊讶，从而好奇地去探索它的根源。的确，欧洲之获得这种思想，既不是从希腊、古罗马、日耳曼人，也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这种思想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出现，是从对皇帝陛下的崇拜中产生出来的。但它的真正被扩大和发展则是在各种修道院中；它从那里开始把自己夸耀为近代文明的一部分。它是修道士们赠送给欧洲的致命的礼物，它长期以来改变或削弱着欧洲的各种优点。这一原则不断地在圣·本尼狄克特的教规中重复着。许多题名为《论服从》、《论谦卑》等的篇章对此进行宣扬并详细加以评述。这里有两章足以证明严格执行的重要性被强调到了什么程度。题名为《如果一个教友被命令去做一些办不到的事》的第68章是这样说的：

“如果一个教友偶然被命令去做一些困难或不可能办到的事，他得完全心平气和地恭顺地接受这个命令。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是完全超越他的能力范围的，那他得顺应地、耐心地对他的上司说明不可能办到的理由，不得岸然发火，不得有抗拒和抵触的情绪。如果他陈述理由之后，其上司仍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的命令，那得让这个信徒知道这是应该如此的，并信任上帝的帮助，让他服从。”

题名为《在修道院内任何人都不得为他人辩护》的第69章接着说：

“对这样的事必须非常谨慎，一个修道士如果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敢于在修道院里为另一个人辩护或者可以说是保护他，即使当时这个修道士由于血缘关系而将受到株连，也决不能让他敢于这样做，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可耻的事件。如果有人违犯这一条，应让他受到严厉的惩罚。”

自我克制是消极服从的必然结果。谁都必须绝对服从，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例外。应从任何人身上剥去一切个性。圣·本尼狄克特教规正式规定禁止一切财产所有权以及一切个人意志。

“尤其需要从修道院里根除任何人以个人名义占有任何财物的恶习。要让没有一个人敢于没有院长的命令而给予或接受任何东西，不论是一本书，一本拍纸簿，或是一枝铅笔或任何其他东西；因为甚至他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意志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都是不允许的。” 
 

注





还能有更彻底的个性被抹煞吗？

2. 我不愿让这专论礼拜和各种宗教礼仪的十三章缠住你们；它们并不会引起任何重要的意见。

3. 最需要我们注意的倒是论述戒律与惩罚的那几章。这里，圣·本尼狄克特给修道院带来的也许是最重大的变革似乎是采用庄严的终身誓言制度。在此以前，虽然进修道院这件事就使人有理由认为愿意留在那里，虽然修道士已经签订了一种日益具有固定性的道义上的契约，但还没有宣布任何誓言，任何正式的约定。是圣·本尼狄克特采用了誓言和正式的约定，并使它们成为修道院生活的基础，于是修道院生活的原始性质便完全消失了。这种原始性质便是得意扬扬和自由自在；不能长期延搁着不置于公众权力照管之下的终身誓言制代替了一种法规、一种制度。

圣·本尼狄克特的教规说，“让这个将被收留的人在小礼拜堂里，在上帝和诸圣的面前宣誓，承诺他永远呆在这里，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并服从一切教规……。让这种誓约以诸圣的名义（他们的遗物都放在那里），并在修道院院长的面前，被写成一纸契据。让他亲手写这张契据，如果他不能写字，那末让其他人在他请求之下代他写，而让这个见习修道士在上面划一个十字，并亲手把这张契据放在祭台上。” 
 

注





“见习修道士这个词对我们揭示了另一种革新；实际上，见习修道士是终身誓言制的必然结果。除了崇高的想像力和热烈的性格而外还有许多机智和实践智慧的圣·本尼狄克特决不会对此没有作出规定。见习修道士的见习期超过一年。他们把全部教规陆续念给见习修道士听，并对他说：‘这是你希望据以奋斗的教规；你如能遵守教规，那就进来，如不能遵守，那就请便。’整个说来，考验的条件和方式显然是以诚恳的精神表达出来的，并且具有这样的意向，即候补者意志的真诚和坚强是有很好的保证的。”

4. 至于政治法典，修道院管理本身，即圣·本尼狄克特的教规就是专制与自由的一种卓越的混合物。正像你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它的基本原则是消极的服从；同时，管理机构是选举产生的；修道院院长总是由教友们选择的。这种选择一旦作出，他们就丧失了一切自由，他们就沦于他们上司的绝对统治之下，但他们是沦于他们所选举出来的上司的绝对统治之下，而不是其他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此外，在责令修道士们服从方面，教规规定，院长应与修道士们商量。题名为《必须听取教友们的意见》的第三章明白地说：

“一旦修道院里发生什么重要的事，院长应召开全体教友会议，并说明问题所在。在听取了教友们的意见之后，他应分别加以考虑，并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意见去办。我们说要召开全体教友会议，这是因为上帝往往通过最年轻的人来启示最宝贵的意见。让教友们恭恭敬敬地提出他们的意见，但不得固执地为自己的意见辩护；让事情决定于院长的意志；所有的人都应服从他认为有益的处置办法。但信徒应服从院长，院长亦应审慎而公正地处理一切事情。让教规在任何事情上都被遵守，而没有一个人敢破坏它。

“如果要在修道院内部办一些不重要的事，那只要听老年人的意见就行了，记述如下：‘一切事情你要商量了办，于是你办成的事就不会后悔。’”

因此，在这种奇特的管理中，选举、审议和绝对权力三者是同时并存的。

5. 讨论各种问题的那几章，除了论述明达与温厚的那一章之外，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关于明达与温厚的论述在教规的其他许多部分中也是可以看到而且是不能不被触及的。它的道德思想和一般纪律都很严格；但在生活的各种细节方面，它是合于人道而稳健的；比罗马法，比诸蛮族法典，比当时一般习俗更合于人道、更为温和而稳健。我并不怀疑，教友们虽被禁锢在修道院里，但管理他们的当局者大体上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管理的方式也不像世俗社会那样严格。

圣·本尼狄克特深感需要温和而适度的教规，所以他在该书序言末尾说：

“因此，我们希望建立一所学校为上帝服务，并希望我们没有使任何苛刻或令人苦痛的事进入这种学校；但是如果在平衡会议之后，人们在学校里看到，为了纠正恶习或维护慈善事业，有些事情做得稍稍过于严厉，那末，在你吃惊之下请勿逃离救世之道；救世的道路开始时总是狭隘的；但是随着正规生活和信心的日益发展，人们的心会渐渐展开，并以不可言喻的欢乐情怀投入上帝的十戒之道。”

圣·本尼狄克特是在528年提出他的教规的。到543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的教规已经传播到欧洲的各个地区。圣·普拉西杜斯把它传入西西里，其他人把它传入西班牙。圣·本尼狄克特的爱徒圣·莫罗斯把它传入法国。他在勒芒主教英诺森的请求下于542年末从卡西奥山出发，当时圣·本尼狄克特还健在。当他于543年到达奥尔良时，圣·本尼狄克特已不在人世，但修道院事业仍继续在进行。圣·莫尔创立的第一座修道院是设在安茹的格兰菲尔修道院或称卢瓦河上的圣·莫尔修道院。六世纪末，大部分法国修道院已采用了这种教规；它已成为修道院的普遍的制度，因此，快到八世纪末时，查理曼派人到他帝国的各地去调查，除圣·本尼狄克特派的修道士以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教派的修道士。

先生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这个时期修道院制度的革命（可以这么说）的研究还没有超过一半。它的内部的革命，各修道院管理制度和法规的变革，它们一方面和国家、另一方面和教士的关系，它们在世俗社会和教会社会中的处境，所有这些将成为我们下一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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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




从四世纪到八世纪修道士与传教士的关系——他们原始的独立状态——其起源——其衰落的原因——1. 随着修道士人数和权力的增加，主教们扩展了对他们的管辖权——历次宗教会议制定的教规——2. 修道士们要求并取得一些特权——3. 他们希望也成为传教士——修道士们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议——主教们起初严词拒绝他们的要求——主教们对他们让步了——修道士们成为传教士之后便丧失了独立地位——主教们对各修道院的暴政——修道士们的反抗——主教们给予某些修道院的一些特许——修道士们请求国王和教皇的保护——干涉的性质和范围——修道院对主教的斗争和平民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之相似性


先生们，我们已经研究了四世纪至八世纪修道院的内部体制；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它们在整个教会里的外部条件以及它们与传教士的关系。

正像人们由于忘记了修道士开始时是俗人而非教徒这一原始的性质，因而看错了修道院的内部情况和体制，人们也由于忘记了修道士们的自由、独立这种同样原始的性质，因而大大地看错了他们在教会里的处境。

大量的修道院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时修道士们早已存在而且久已和传教士结合为一体；许多修道院的创立者是一个保护人（有的是俗人，有的是教会里的人），有时是一个主教，有时是一个国王或一个大贵族；我们看到，这些修道院从一开始起就从属于一个它们所赖以生存的权威人士。

据说一切修道院向来都是与全体教徒本身的意志不相干的并凌驾于它之上的意志的创造物，而且或多或少地处在它控制之下。这种说法完全忽略了这些寺院原来的情况及其形成的真实方式。

最初的修道院并不是某一个人所创立的——它们是自己创立的。它们并不是像后来那样，是某个富人或有势力的人物的敬神的作品，这个人渴望建立一座大厦，并附设一个教堂，资助它，并招呼另一些人到这里来过一种宗教生活。各种修道团体都是一些地位相同的人由于灵魂的冲动而自发地组成的，它们除了使灵魂满意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修道士的出现早于修道院、早于修道院的巍峨大厦、它的教堂和它的捐赠基金。他们每个人出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依靠任何一个外界人士而联合起来，自由自在，正像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关心那样。

在聚会时，他们自然地发现他们在一切有关生活方式、教义和宗教习俗方面，都已被置于主教的监察之下。寺院外教士出现于各种寺院之前；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有权力，是一种公认的权威；修道士们也像其他基督教徒那样从属于它。信徒们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是主教监察和谴责的对象；修道士们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也是如此：对于他们，主教没有任何管辖权，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威；他们处于一般俗人的地位——可是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选举自己的上司，管理他们共有的财产，对任何人没有任何义务，对任何人没有任何负担，总之，他们喜欢怎样就怎样来管理自己。

他们的独立性以及他们与其余俗人所处地位的相似竟达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既没有特定的教堂，例如附属于他们修道院的教堂，也没有专为他们举行敬神仪式的教士。他们像所有的信徒一样，混在整个人群里面到毗邻城市或教区的教堂去做礼拜。

这是修道院的原始状况，是它们与教士的关系的最初情况。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不久有许多原因凑合在一起改变了他们的独立状态，使他们与基督教社会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设法把它们辨认出来，并把它们转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标志出来。

修道士的人数和权力不断地增长。我说权力这个词儿时，我说的是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对公众的精神上的作用：因为严格说来的权力，法律规定的权力，修道士们是完全没有的；但他们的影响力日益为人们所看到并日益强大。仅仅为了这个原因，他们日益引起主教方面的深切注意。教士们很快就明白，他们不是可怕的对手便是有用的工具。因此他们在初期致力于限制他们和利用他们。五世纪的教会史证实了主教们扩大并巩固他们对修道士的管辖权的不断努力。使他们能对全体信徒行使权力的总视察，给他们提供了千百个机会和手段。修道士们所享有的自由又给了他们以帮助，因为这种自由曾引起许多骚乱，而最自然地被请去参与镇压这些骚乱的就是主教们的权力机构。于是，主教当局便插了进来，而五世纪历次宗教会议颁布的法令中充满的宗教法规，其唯一目的就是巩固和确立主教对修道院的管辖权。其中最带有根本性的是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全基督教会议的一项宗教法规，它规定：

“那些真诚地信奉和归依孤寂生活的人将受到适当的尊敬，但有些人利用修道士的外表和名义，扰乱世俗和教会事务，蹂躏城镇，甚至企图为他们自己建立寺院，对此，我们愿意作出这一规定：任何人未经主教同意，都不得建造或创办修道院。各城镇各地区的修道士都须服从主教，宁静修道，致力于持斋和祈祷，并长期居留在他们出家的地方。他们不得干预教会的和世俗的事务，不得干涉外界的任何事情，除奉本城主教之命从事某项必要的工作以外，不得擅离自己所在的寺院。” 
 

注





这段原文证明，在此以前，大部分修道院是修道士们自己自由地创立的；但这种事早已被视为一种弊病，因而正式要求确立主教的权威。事实上它的必要性已成为一种规律，我们在506年举行的阿格德宗教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中看到：

“我们禁止未经主教同意擅自创办新的修道院。” 
 

注





511年，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

“修道院院长们按照与宗教生活相称的谦逊精神应从属于主教权力之下；如果他们做了任何违反教规的事，应由主教加以惩处；他们将奉召每年在主教选定的地方开一次会。” 
 

注





在这里，主教走得更远，他甚至在各修道院的内部事务方面也把自己尊为主宰者；他们认为这不能责怪他；他虽然不是修道院的立法权威，但他握有检查各修道院执法情况之权。

这次宗教会议还规定：

“任何一个修道士，未经主教许可或其院长同意，都不得由于野心或虚荣心而背弃修道院的全体教友，去建造一间单独的修道密室。” 
 

注





主教权威的新的发展：隐士、遁世者、出家人过去都比群居的修道士更为人们所赞美和爱戴：最热心的修道士总喜欢离开修道院而沉湎于这种自豪的苦行。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当权者去阻止他，甚至修道院院长也是如此。现在你们看到，取缔的权力已经得到批准，不但是院长的而且主教的取缔权力也已得到批准。主教也一方面负责使修道士们耽在修道院内部，另一方面负责取缔那些在院外的得意扬扬的行径。

352年，一次新的奥尔良宗教会议规定：

“凡是玩忽主教命令的修道院院长都不得进教门，除非他们恭顺地撤回这种反叛行为。” 
 

注





一年后，又规定：

“修道院与修道士的风纪都由当地主教监督管理。

“未经主教许可，修道院院长不得远离修道院。如果违犯，应由主教根据古教规加以惩处。

“主教们应照管设于他们城市里的女修道院；不许任一女修道士作任何有违其修道院教规的事。” 
 

注





所有这些教规宣布时，虽其内容并不十分明确，虽如你们所见到的那样，主教的管辖权限未经明确规定，但仍然是被承认的既定的东西；它在各主要的问题上干预了修道士的生活，干预了修道院的建立，干预了修道院教规的遵守，干预了修道院院长的职务；并且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虽然事实上常被拒绝，但还是通过实行而使日益巩固。

修道士们自己也合力促成了它的进展。当他们获得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时，他们便要求独立存在的权利。他们抱怨把他们等同于单纯的俗人，或与信徒大众混为一谈；他们希望被确认为一个性质上与其他团体截然不同的团体，一个确凿的机构。对他们来说，独立和影响力已不再够了——他们已需要特权了。可是，除了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还能从谁那里取得这种特权呢？ 唯有当权的主教们才能使他们既独立于整个宗教社会之外，又有权安居在这个社会的内部。他们要求这些特权，也取得了这些特权，但为取得这些特权他们是付出了代价的。例如，一项非常简单的特权，即不到教区教堂去做礼拜，而在修道院内部修建一座教堂让他们在那里举行敬神仪式。他们毫无困难地给了他们这项特权；但必须由传教士在这些教堂里执行敬神的职务；现在修道士既然不是传教士，那就无权执行此项职务。他们给了他们一些传教士，于是从那时起，外界的传教士就在修道院内部占了一席之地；这些人是派去当代表或监督的。仅仅通过这一件事，修道士的独立性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看到并企图救治这种弊病；他们要求不从外面派传教士到那里去，而由主教任命某些修道士为传教士。传教士同意这样办，于是在 hieromonachi（圣修士）的名义之下，修道院就有了从自己团体里选出来的传教士。他们虽然不是像外来教士那样的局外人，但仍然是从属于教区传教士的，与教区教士采取同样态度，并跟他们休戚与共，而与自己的弟兄们多少有些疏远。仅仅由于存在于单纯的修道士和传教士之间、存在于出席宗教仪式者和执行宗教仪式者之间的这种差别，修道院制度就已丧失了它的一部分独立性和同质性。

这个损失十分真实，因而不止一个修道院的上司，不止一个修道院的院长看出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补救，至少加以限制。许多修道团体的规章都以不信任的态度谈到这些设在修道院内的传教士，它们有时致力于限制他们的人数，有时致力于限制他们的势力。

圣·本尼狄克特在其正式插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章中说：

“如果一个修道院院长希望给他委派一个传教士或副祭司，那就让他从自己的人中选出一个配得上担任祭司职务的人来；但这个担任圣职的人应力戒妄自尊大，对院长责成他做的事不得争辩；让他知道，他甚至比任何其他人更应服从教规，对他来说，担任圣职并不是忘记服从、忘记教规的理由；而是让他在上帝的事业中日益进展，永远克尽厥职，如果由于会众的爱戴和院长的意志，他甚至还可以根据他生平的功绩被提升到更高的地位。让他知道，他必须遵守副祭司或副院长规定的规章；如果他胆敢另搞一套自行其是，他将不被视为传教士而被视为叛逆者。如果他屡经警告而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则应由主教自己来作证。如果他不改正而其错误又是很突出的，那末假如他仍不屈服也不按照规则办事，就将他逐出修道院。 
 

注





“如果任何一个教士要求接纳他进修道院，不应立即同意，如果他坚持他的请求，则让他知道，他应服从整个纪律和教规，而不能有丝毫的减少。” 
 

注





这种怀有戒心的担忧，这种压制教士的威风、使其屈从修道士生活的做法，在其他地方，通过另一些迹象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们仅仅更好地证明了修道院内部的外来教士的进展和修道士们昔日的独立状态处于危险中。

它还得遭受一种完全不同的挫折。修道士们不满足于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不满足于由于其特权而取得的高于世俗社会的地位，他们还抱有野心，想完全跻身于基督教会社会，分享传教士的特权和权力。这种野心在很早时期的修道机构中就已显露出来。但它没有得到全体修道士的赞同。那些崇高的严肃的修道士，那些想像中充满了修道院生活的神圣性、渴望着它们一切荣光的修道士都不愿意接受这神圣的职位。有些修道士把传教士的生活看做一种世俗的生活，这种生活会使他们不能感到神圣事物的存在；另一些修道士则认为自己不配当传教士，觉得自己不能尽善尽美地来执行神圣的职务。因此，在修道士与传教士的关系中发生了某些异常的小事件。四世纪时，那时圣·伊皮凡努斯是塞浦路斯岛的主教，岛上有一个名叫保利尼阿努斯的修道士，以其诸多美德而著名，并因圣洁而享有盛誉。人们常常提议让他当传教士；他总是拒绝，说自己不配当传教士；但圣·伊皮凡努斯绝对坚持请他担任圣职。他以下列方式继续说道：（说这段话的是他本人）

“当他们在我们修道院附近一个乡村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在他没有觉察到或没有料到的情况下，我们让几个执事突然把他逮住，并堵住他的嘴，惟恐他由于想逃走而以基督的名义恳求我们。我们起初委派他担任执事，并靠着他对上帝的敬畏心，鼓励他完成任务。但他顽强抵抗，说自己不配。这就几乎必须强迫他了，因为我们很难用上帝的箴言来说服他，也很难引用上帝的命令。当他执行了执事的献祭任务之后，我们再次费劲地堵住了他的嘴；我们任命他为传教士，并为了我们早已让他知道的这种理由，我们使他下定决心进入传教士的行列。” 
 

注





他们是难得走到这样极端的地步的；但我可以举出其他许多关于修道士由衷地厌恶当传教士并固执地加以拒绝的例子。

可是，这绝不是他们的普遍的性质。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急切希望当上传教士，因为传教士是一批上等人，被吸收进去就是提升。圣·哲罗姆对一个修道士说，“如果想成为一个传教士的欲望使你兴奋，那末，记住，你也许能够去传道；但切不可没有成为民兵就自命为战士，没有成为学生就自命为老师。” 
 

注





实际上，想成为传教士的欲望十分强烈地刺激着修道士们，以致卡西安努斯把它列为魔鬼纠缠他们的多种诱惑手段之一，特别是其中的虚荣魔鬼的诱惑手段。

他说，“有时虚荣魔鬼使一个修道士产生一种想当传教士或教堂执事的欲望。依从他，如果他被授予这个职务，他便会违背自己的本意，十分严格地履行职务，甚至可能给其他传教士提供心地清净的榜样，不仅用他的令人赞美的生活方式，而且还用他的教义和讲道把许多人吸引到教堂里去。” 
 

注





接着，他叙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下列轶事——一个真正突出的证据，证明某些修道士想成为传教士的热情和这种欲望对他们的想像力起着强有力的支配作用：

他说，“我记得，当我呆在荒凉的西徐亚时，一个老人对我说，有一天他到某个教友的修道密室去访问他，当他走近房门时，他听到他在里面念经；他停了一会，希望知道他在念圣经里哪一段话，或者按照习惯在背诵什么。当这位善意的探子用他的耳朵贴在门上好奇地窃听时，他察觉虚荣之鬼已诱惑这位教友，因为他好像是在教堂里布道。这个老人继续停留在那里，他听到这位教友布完道就换一项职务，去做教堂执事给新教徒做弥撒的工作。他终于敲了门。这位教友以其平素的崇敬态度出来迎接他，并接进自己的密室。由于对自己的思想，良心上感到很苦恼，便问老人已来了多久，惟恐由于让他在门外等着而怠慢了他。这老人微笑道：‘我到的时候你正在给新教徒们做弥撒。’” 
 

注





毫无疑问，人们对这样一种欲望着迷到这样的程度，肯定会为此而丧失他们的独立性。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达到他们的目的，这项成就又给他们造成了什么结果。

传教士们起先对修道士的野心抱着嫉妒和怀疑的态度。四世纪时，某些比较有魄力和眼力或抱有某种目的的主教以赞成的态度对待他们。例如亚历山大主教圣·亚大纳西，在进行他的反对阿里阿教派的伟大斗争时访问了埃及的一些修道院，给修道士们戴上了荣誉勋章，并选出许多人来授以传教士甚至主教的圣职。修道士们是正统的、热切而为人所爱戴的。亚大纳西知道，他应把他们看作有力而忠诚的同盟者。某些西方的主教学他的榜样，尤其是米兰的圣·安布罗斯和韦尔切的主教优西比乌斯。但一般主教的所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修道士的要求采取冷淡和蔑视的态度，并暗中和他们斗争。这在七世纪以前的文献中都有足够的证据。例如，四世纪末，罗马主教圣·西利修斯（384—398）容许授予他们圣职，但附有许多条款，惟恐有太多的修道士渗入到传教士的行列中来。五世纪中期，圣·利奥（440—460）与安提阿总主教马克西穆斯约定，不要轻易地允许他的主教辖区里的修道士布道，即使是最圣洁的修道士。六世纪末，伟大的圣·格列高利建议主教们只能很少量地委任修道士为教区教士，并有保留地使用他们。整个说来，主教们即使对他们所喜爱的修道士也是怀着戒心的，并且老是想把他们与传教士区别开来。

但修道士名望日隆，克服了这种暗中的阻力。不久，人们承认，在一切生活中，修道士的生活是基督徒的生活；它在优点方面超过了院外传教士的生活，院外传教士至多只能模仿他们；而一个传教士，甚至一个主教，须得沿着心地纯洁救世为怀的道路前进才能成为一个修道士。由主教们组成的宗教会议本身也宣布了这种箴言：

某一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说，“如果希望过更美好生活的传教士愿意信奉修道士的教规，主教应给予他们进修道院的自由，不要阻挠那些愿意献身于默祷的人的预定计划。” 
 

注





当修道士们被普遍承认时，就再也没有方法抵制他们的闯入，也无法吝啬地授予他们牧师和主教的圣职了。七世纪初，卜尼法斯四世宣布，他们（plus quam iaonei） 更适宜于担任一切传教士职务，渐渐地一切活动与思想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修道士们觉得自己已与传教士们合为一体；虽然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生活，在各种场合已与教士们的特权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要确切判定这种开始允许修道士进入牧师队伍的日期，那是不可能的。它是逐渐逐渐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完全的，甚至在八世纪时，修道士有时还被称为俗人并被看作俗人。但仍然可以这样说，约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他们从四世纪末起就为此而付出辛劳的这个革命已经完成，他们已肯定是教士了。让我们看看，关于他们外部生活方面，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当修道士们明确地成为教士的一部分时，他们在教士中的地位又如何。

显然，他们必已丧失许多独立性，而主教控制修道院的权力必已扩大和巩固。你们知道，七世纪到八世纪时，主教对教区教士的权力有多大。修道士的命运并不比它更好些。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如此独立的小团体，即主教们曾力图置之于自己控制之下而实际上几乎连精神上的控制权都没有抓到的那些小团体，我们现在来看看它们在七世纪时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我想让历次宗教会议自己来说话：

“人们在本次宗教会议上说，修道士们奉主教之命从事卑贱的劳动；违反教典的命令，修道院的各种权利都被用非法的蛮横手段加以篡夺；以致一座修道院几乎成为一块领地，而基督教的这一光辉的部分几乎已变成丑行和劳役。因此，我们警告各教堂的头儿们，不要再做这种事了；主教们在修道院里除了教规要他们做的事，即勉励修道士去过圣洁的生活、指派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执事人员以及改革违反教规的那些事情之外，不要做任何其他的事。” 
 

注





“至于赠送给修道院的那些礼物，主教们都不得染指。” 
 

注





“有一件最可叹的事，我们不得不用严厉的申斥加以根除。我们知道某些主教……在某些修道院里，任命其亲属或亲信为高级教士……，让他们取得不正当的利益，以便通过他们，这些主教可以不但取得作为主教辖区的主教所应得的东西，还可以取得他们所委任的勒索者用横暴行为从修道院里能攫取到的一切东西。” 
 

注





我还可以作大量的这种引述：全都能同样地证明，在这个时期里，各修道院都受制于主教的这种丑恶的暴政。

可是，他们也有抵抗的办法，并利用了这种办法。为了很好说明这种办法的本质，让我暂时放下修道士们不谈，而提请你们注意另一件类似的、著名得多的事。

谁都知道，八世纪到十世纪时，仍在高卢存在着的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已被引入封建社会，具有新制度的各种特征；在它的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取得一席之地；承担它的责任，以便取得其权利；在一个领主的保护之下生存。这种保护是很苛刻的、压制性的，各城市都承受不了它的压力。在很早的一个时期里，当它们刚刚步入封建制度时，它们还想摆脱它，想重新取得某种独立地位。它们的办法是什么呢？ 在各市邑里，存在着古代自治城市制度的残余：在它们的可怜的处境中，它们仍然选出几个微贱的行政官员： 有一些留给它们的财产，它们自己管理着这种财产：总之，在某些方面，它们还保留着一种决然不同于它们进入封建社会时所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所联系着的各种制度、原则以及社会状况也都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古代生活的这种残余，这种市政制度的残余，已成为各自治城市的支柱，自治城市就靠着它对侵犯它们的封建领主进行斗争，并渐渐重新取得一些自由。

在修道院史和修道院与传教士的关系史上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你们刚才已经看到修道士们进入传教士社会并沦于主教们的权力之下，正像后来普通人之进入封建社会并沦于领主们的权力之下。但修道士们还保留着他们某些原始的生活和独立性；例如，他们有给予他们的领地，但这些领地不与主教的领地相混淆，虽然修道院就坐落在这个主教的辖区之内；这些领地也没有被唯有主教有权管理的整个教堂财产所吞没；它们仍然是各个修道院自己的财产。因此，修道士们仍行使着他们的某些权力，如选举院长、修道院的其他事务和内部管理等等。因此，同样，正像各城邑保留着自治城市制度及其财产的某些残余并利用它们来与封建暴政作斗争那样，修道士们也保留着他们的内部组织和财产的某些残余，并利用它们来与主教的暴政作斗争。所以，各城邑之遵循修道院的路线和脚印走并不是因为它们要模仿修道院，而是因为相同的处境导致了相同结果。

我们回顾一下修道士反抗主教的斗争的盛衰兴败的变迁，就可以看到这个类似性显示得越来越明显。

起初，斗争仅限于抱怨叫屈，仅限于抗议，或者在主教本人面前进行，或者向宗教会议提出。有时，宗教会议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发布了一些宗教法规来制止这种弊害：我刚才念给你们听的那些原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一纸药方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修道士们觉得有必要诉诸其他手段。他们公开反抗他们的主教；他们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在修道院里也不接待他；不止一次地用武力排斥他的使节。但他们的反抗仍然使他们很伤脑筋；主教开除他们的教籍；褫夺他们作为传教士的权力：这斗争对双方都是严酷的。他们便开始谈判。修道士们允诺恢复秩序，给主教赠送礼物，把一部分领地割让给他，如果他答应此后尊重修道院，不再掠夺他们的财产，让他们安静地享用他们的权利的话。主教同意了，并发给修道院一张执照。这是一些正式的执照，由主教授予修道院的这些豁免权，这些特权，其使用是十分频繁的，我们在马尔克夫的《信仰表白书》中可以看到这种特权的一个正式的汇编。我把它念给你们听，你们对这些法令的性质将感到吃惊：

“致神圣的主教和信奉基督的教友，某修道院的院长，或致为纪念某地主教圣某某而由某某在某地建立的某修道院的全体教友。由于圣灵的启示，我们对你们怀有的爱，已驱使我们为了你们的安宁，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得足以保证我们得到永恒的报酬，需使我们不乖离正道或跨越任何限制而制定一些靠上帝的帮助可以永恒存在的教规，因为我们不能保证，在我们致力于将来必然会实现的事业时，可以无须在目前给予穷人以救济而能从上帝那里得丝毫报酬。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把你们和你们的继承人在圣灵的帮助下应该做的事，或神圣教会的主教本人所必须做的事，写进这封信里，这就是你们教友中那些经你们修道院院长和全体教友推荐准备担任你们修道院的神圣职务的人应从我们或我们的继承人手中接受圣职，但无需为此荣誉而赠送任何礼物；所说的这位主教，应出于对这职位的重视，而不是为了得到任何回报，才献身于修道院的祭坛，并在有人要求他每年提供圣油时他就拨给他们；如果由于上帝的意志，一个修道院院长归天了，则当地的主教，无须等待回报，就应将一生中功绩最卓著而受到教友们爱戴的修道士提升为院长。除非修道院的全体教友或院长请你到那边去做祷告，否则我们中任何人都不得进入修道院内部或踏进它的围墙。如果在修道士们请求下，这位主教到修道院来做祷告或任何对他们有益的事，则在举行圣餐礼并接受质朴而简短的谢意之后，这位主教就应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即使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这样可以使被认为隐居者的修道士们可以在上帝的帮助下完全宁静地过日子，使按照神圣的教规生活并仿效神父们的榜样行事的他们能为教会利益和救世事业更完善地祈求上帝。如果这类修道士不按照他们所应该做的那样而以冷淡而不关心的态度行事，则必要时应由他们的院长根据教规加以惩处。否则该城主教必须管束他们，以维持教规的尊严而有助于信徒的仆人之安宁。如果任何一个我们的继承人背信弃义（这是上帝所严禁的），为贪财心所驱使，放肆地企图破坏这里所谈到的一切规定，或因受到上帝惩罚的打击而大为委顿，则应革出教门并不准其参加兄弟会的圣餐拜领三年，使这种特权，对他的行为来说，也同样是永远不能更动的。为了使这个法规永远保持其活力，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即尊贵的主教们已签字加以确认。

“此布，耶稣纪元……年…月…日。” 
 

注





当我们谈到平民的历史时，你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他们从他们的领主手中争取到的特许状似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拟制的。

修道院方面遇到的事正像后来平民遇到的事一样：他们的特权经常被侵犯或完全被废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一个更高的保证人，他们乞求国王的保证：一个天赋的借口出现了。国王们自己也兴建修道院，在兴建中采取了一些预防主教们暴政的措施；他们使修道院处于他们的特别保护之下，严禁主教们篡夺修道士的财产和权利。因此，就产生了王权在修道院和教士之间进行干预的情况。不久，不是由国王建立的修道院也来请求国王保护，并用金钱或其他报酬取得了这种保护。但国王们无法干涉主教们的管辖权，不能对他们的宗教权力提出任何疑问；他们所提供的保护完全涉及修道院的财产；因为这种保护是相当有效的，主教们千方百计来躲避它；他们不承认国王所颁发的关于保护和豁免的文书；有时他们借助于某些奸诈的教友窜改这种文书，或者甚至把它们完全从修道院档案中抽出来。不久，为了更完全地占有这些修道院的不断增加的财富，他们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他们为自己取得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修道院的院长提名权：这种侵占的机会开始出现了；有许多修道士已成为主教，大部分是他们自己修道院所在的主教辖区的主教，他们在这种修道院里缔盟结党，使院长的职位渐渐成为虚设的，往往不难把它弄到自己手里来。这样，主教和院长都毫无节制地沉湎于最可恶的种种弊病中。修道院在各方面都受到它们头头们的惨重压迫和任意的掠夺；修道士们向四处寻找新的保护人；他们向教皇写信。这时，教皇的权力早已得到加强和扩展，并急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它像王权一样，也插进来进行干预，但它无论如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保持在同样的限度之内，既不想缩小主教们的管辖范围，也不剥夺他们的权利，仅仅致力于抑制他们对财产和人身的侵犯，并使修道院的既定教规不受破坏。在八世纪开始之前，由教皇给予法兰克高卢某些修道院的那些特权，一直严格地保持在这种范围之内，决没有从主教的管辖范围转移到教皇的管辖范围。富尔达修道院给了我们这种转移的第一个例子。而这是经该主教辖区的主教圣·卜尼法斯同意而转移的，他亲自把修道院置于教皇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做法的第一个例子；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个教皇或国王进行过这种干预，除非为了使主教们正确地处于自己权力范围之内。

先生们，在我所描述的时期里，各修道院在其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迁就是如此。它们原来的处境是独立的处境，这种独立地位当它们从传教士那里取得了它们所要求的某些特权时就削弱了。如此得来的特权，仅仅扩大了他们的野心。他们渐渐决心想进入基督教教会组织中去；不久，他们果真打进去了，并发现自己从此以后，也像牧师们那样，屈从于主教们的没有明确规定的无限的权力之下。主教们滥用他们的权力，修道院加以反抗，并借助于他们原来的独立性中至今保持着的一些残余，争取到了一些保证，即特许状或豁免权。这种特许状受到蔑视后，修道士们就乞援于非教会的权力机构，乞援于国王，国王们认可了这些特权，并将修道士们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种保护显然是不够的，修道士们就向教皇请愿，教皇凭另一种资格进行干预，但没有取得更有决定性的成就。我们看到的八世纪中叶的修道院，就处在这种国王和教皇的保护反对主教的暴政的斗争之中。在加洛林王朝诸王治下，它们还得经受更可怕的打击，这些打击，他们需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谈到它们；现在，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事实就是两个世纪之后出现的修道院的历史与平民的历史之间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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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中译本序言



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巨人；他的《佛罗伦萨史》是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巨著。

马基雅维里的故乡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佛罗伦萨。中世纪的意大利是经济上的先进地区，早在十四五世纪，这里已出现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但是它在政治上却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十五世纪后半期，半岛上存在着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教皇辖地和那不勒斯等五个较大的国家，另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城市国家和诸侯国。各国之间争雄掠土，兵连祸结。此时的西欧已经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政治统一，但在意大利半岛上却不存在一个能够完成统一的力量。各国统治者为了战胜对方，不惜勾结外国，引狼入室。到1494年，爆发了历时半个世纪，有法、西、德等国参加的意大利战争。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手工业城市，也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萌芽的地方。但是这个共和国正如《佛罗伦萨史》书中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受到公民内部接连不断的分裂的折磨。”（第二卷，第二章）1378年的梳毛工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手工工人起义。至于平民贵族间、政治党派间和世家大族间的斗争更是错综交织，史不绝书。从十五世纪初期起，共和国政权归入美第奇家族之手，实行僭主政治。这个长期从事银行业和商业的家族 
 

注



 成了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马基雅维里描写这个家族最早的代表人乔万尼时说：“他从来都不追求政府中的名位，但却享有一切。”（第四卷，第三章）1494年，法国军队侵入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佛罗伦萨人民在萨伏那罗拉领导下举行起义，重建共和国。1498年萨伏那罗拉遇害后，共和国继续存在了十四年，到1512年美第奇家族恢复僭主政治为止。这段时间构成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生命的黄金时代。

马基雅维里一姓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出生于族中贫寒的一支。他的父亲只拥有距城不远的一小块地产。当时崇尚古典著作的研习，富家子弟竞投名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年轻的马基雅维里由于家境清寒，不曾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之精通拉丁文，更多是依靠自学。这使他发展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刻意仿古，皓首穷经的风气。

马基雅维里早年可能充当过佛罗伦萨政府雇员。1498年，一向碌碌无闻的马基雅维里突然受任为国务秘书，在执政团领导下负责共和国的防务和外交事宜。这时他只有二十九岁。1501年前后，皮埃罗·索德里尼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马基雅维里受到索德里尼的赏识，成为他的重要助手，此后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马基雅维里曾多次衔命出使外国。国外的情况给他以深刻印象。1500年，他第一次来到法国，亲眼看到这个统一于强大王权之下的国家的兴旺，并痛感自己所代表的佛罗伦萨在这里被蔑称 作“乌有先生”的侮辱。他在罗马尼阿地区看到的是，凶残狡诈、自私自利的公爵凯撒·波几亚凭借强大兵力征服全区，实行有利于集中的改革，使各级臣民得到好处。 
 

注



 在出使德意志时，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它在政治上的弱点也做了深入研究。从这些经验中，他开始探讨救治自己长期分裂的祖国的方案。

马基雅维里曾对共和国军队进行改革。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各城邦一直使用雇佣军作战。这种军队骄横跋扈，缺乏纪律，而且不守忠信，容易叛变。马基雅维里建议政府从城市周围的农村中征集士兵，建立民军。马基雅维里曾指挥这支民军战胜比萨。但在1512年当由教皇、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神圣联盟”军队来攻时，这支民军遭到失败。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人的扶植下，重返佛罗伦萨，恢复统治。

马基雅维里失去政府位置以后，又因涉嫌一项反美第奇的阴谋案件，遭到逮捕和刑讯，获释以后，活动仍受限制。从此，他住到城外属于他家的那块小地产上，过着清贫生活。为了重新谋得职位，他曾请托友人代向美第奇家族疏通，自己也一再上书干求，或进呈作品，冀求眷顾，但是都无结果，直到1520年才当上一名史官，承担纂修佛罗伦萨历史的任务。1527年5月，佛罗伦萨再次发生反僭主政治的起事，放逐美第奇家族，重建共和。 
 

注



 马基雅维里返回佛罗伦萨城，指望以他当年的劳绩，重获登用，再为共和国效力。但是就因为美第奇家族曾经给过他一点儿菲薄的恩遇，人们拒绝了他。在极度失望之余，他于同年6月病死。

马基雅维里政治上失意之日，却是他学术上成功之时。在任国务秘书期间，他曾起草过一些报告、文件，文笔优美，已见才华。他的主要思想观点此时也臻成熟，但因公务繁忙，一直不曾写出分量较大的作品。只是到了隐居于佛罗伦萨城郊的时候，才开始他的著作生涯。马基雅维里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巨人一样，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他的著作分布在政治理论、文学、历史、军事学等几个领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马基雅维里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注





马基雅维里去职以后写成的第一部著作是《君主论》。这是他对佛罗伦萨几百年间的“政治实验和激烈的改革”（布克哈特语）和本人十多年的从政经验的理论性的总结。他看到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的恶果，认为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防止内讧，抵御外侮。他虽然信仰共和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在这个到处都存在着分裂和对立的半岛上，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君主政权，才能实现统一。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拥有来自普遍兵役的常备军，而不是雇佣军，以对付臣民和外敌。在议论君主的统治方式和手段时，他把当时意大利各地的暴君僭主，特别是罗马尼阿的波几亚公爵，当作可资模仿的样板，认为他们所施展的强暴狡诈、背信弃义种种卑劣手段，只要有利于实现目标，都是可取的。马克思曾经指出，马基雅维里肯定认为“对于君主，做恶比行善有利。” 
 

注



 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进步要求。但是他不是把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而是求之于霸主。《君主论》于1513年写成，马基雅维里把它献给了美第奇家族。与这本书大约同时写成的，还有一本《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评论古代罗马史事，借古鉴今，基本论点与前书相似，但不如前书著名。

马基雅维里编写过几部喜剧，以《曼陀罗华》最享盛名。剧中嘲讽了一个愚而好自用的丈夫并揭露了一个淫邪无耻的教士，结构紧凑，对话生动，被誉为当代杰作。另外他还写一些诗和散文，也享有极高的声誉。

1519至1520年，马基雅维里撰写了《兵法七卷》。这是他研究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考察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西欧军队战术上的发展变化并结合他亲身指挥战斗的经验而写成的军事著作。这本书曾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视。 
 

注





《佛罗伦萨史》写成于1525年，这是马基雅维里最后的一部著作。美第奇家族授予他以史官的职位，其用意显然是要他为其先人老科斯莫和豪华者洛伦佐歌功颂德。但是马基雅维里所撰写的内容远不止此。他在书的头一卷里开宗明义地写道：“应当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第一卷，第七章）他是要在对于意大利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做过研究之后，再从历史角度进行总结，从而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

《佛罗伦萨史》分为八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第一卷概述意大利从西罗马帝国末年到十五世纪的历史。在记述了蛮族入侵、意大利半岛分崩离析、封建主混战、雇佣军横行和城市内部的党争之后，作者不禁深深慨叹：“因此，在我写的这部历史中，必然会充满这类昏庸的君主和如此卑劣的军队。”（第一卷，第七章）第二卷以同样笔法概述了佛罗伦萨从建城之初到十四世纪中叶美第奇家族初露头角时期的历史。这两卷可以看作是全书的导言。

从第三卷进入书的主体，一直写到1492年豪华者洛伦佐之死为止，以六卷的篇幅，记百四十年之事，可以说是相当详细的。有些事件，着墨尤多；例如第三卷中关于1378年梳毛工起义的记载，长达三章，其中有一段关于一位起义鼓动者的讲话的记载，他说：“不要上当，以为他们的祖先的古老血统会使他们比我们高贵，因为所有人类都出于同一祖先。……所有那些获得巨大权势，取得大量财富的人，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法。……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只有奋力，才能拯救自己。”（第三卷，第三章）这篇最早的雇佣劳动者的战斗宣言，是极其宝贵的史料。书中还全文载录了一些当时的重要言论，例如书中记录了一篇平民代表向执政的进言，进言者在列举历次党争之后指出：“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在法律的良好影响下，这些可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第三卷，第一章）“好政府、好法律”，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意大利人民（包括马基雅维里自己）的长期心愿。这类材料也同样珍贵。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美第奇家族“遍布欧洲”的产业、它向国内外的大量贷款和它后来停止商业经营转而投资于房地产的记载，以及有关热那亚的圣焦尔焦银行的描述，都是重要的经济史料。

然而，《佛罗伦萨史》在中世纪史学史上并非以材料见长，而是以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取胜。

马基雅维里在这部历史中一洗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人士修史的那种鬼神设教、迷信骗人的笔法。他不是以上帝的意志，而是用人的行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变化。他甚至还提出“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第三卷，第一章）的深刻见解。他对教会持批判态度，把教皇写作与世俗君主同样贪婪狡猾、穷兵黩武的人物。马克思说：“马基雅维里早就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指出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 
 

注



 对于一个与他同时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揭露得更是淋漓尽致，说他的邪恶“真可谓前无古人”；（第七卷，第四章）他“不是牧人，而是一只豺狼。”（第八卷，第三章）在另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马基雅维里对于古罗马历史的深切缅怀。以前，他曾通过探讨李维的前十书来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里，他又经常援引罗马的事例来说明当代的问题。文艺复兴的嗜古之风在他身上仍旧留有深深的印记。

马基雅维里此书超越前辈之处还在于他摈弃了那种排列史实的编年手法。他在《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序言中宜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就是要从人类活动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背后探求其共同的动机，从而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来。他在撰写本书时尽量把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国外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叙述。布克哈特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到1492年为止）中把他的出生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念的人。” 
 

注





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马基雅维里是不可能发现他所寻求的普遍规律的。他从古罗马和意大利的历史中所看到的，只是“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第五卷，第一章）的现象。他的这部著作也只能是在这种历史循环论的圈子里打转转。他认为，要求得长治久安，只有制定好的法律，政府才是自由的。古代一些长命的共和国，皆赖有此。（第四卷，第一章）这样的事业，在他看来，也只能由英雄伟人来完成。

《佛罗伦萨史》书中出现了上百个人物，其中有不少人马基雅维里都曾加以评论。对于美第奇家族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备致颂扬。他对老科斯莫的评价，采用了史书中皇帝本纪的体裁，并解释说：“因为对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我不得不使用一些不平常的颂词。”（第七卷，第一章）对于力图恢复贵族统治的贵族派首脑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他也认为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物”。（第五卷，第七章）甚至对于那个靠着梳毛工起义捞取到正义旗手职位而后又背叛起义的兰多也滥加赞美，夸奖他的“品质”“才干”，把他对起义者的血腥镇压说成是“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第三卷，第四章）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则很少在他的笔下出现，偶然提到，也只是陪衬而已。而于1378年的起义者，竟冠以“暴民”的恶名；他们短期取得的政权，也受到“令人作呕的统治”的咒诅。将人分成选民与群氓，分别加以褒贬，正是人文主义者惯用的笔法。

最后，值得提及的还有本书的优美文字。当时模仿古典文化之风盛行，大量古典著作中的词句被抄袭到作品中。马基雅维里不为这种风气所沾染，使用意大利文撰写本书。布克哈特说：“他的活泼有力的思想，他的明确而简洁的表达方式，使他所使用的语言具有除‘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的优点而外的任何优点。” 
 

注





十四世纪以还，佛罗伦萨曾出现过几部关于这个城市共和国的历史著作。 
 

注



 但是只有马基雅维里以其充沛的爱国热情、敏锐的观察能力、缜密的综合分析和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写下的这部著作独享盛名。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家一直把这本书奉为近代历史学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曾给予好评，称它是“一部杰作。” 
 

注





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发表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些国家的大臣采用了这种治术。有的思想家发表著作与之呼应。但同时也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指摘他嘲弄宗教，败坏道德，鼓吹邪恶，行为放荡。特别是在天主教会发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他的一些名句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后来更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这大概是饱经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暴政之苦并对意大利怀有强烈反感的法国人制造出来的。这个名词带有贬义，逐渐变成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语，加之后世的统治者往往将这个“主义’作为推行反动统治的理论根据，结果造成对马基雅维里本人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是非莫辨了。

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里，在思想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带有人文主义者的特征和弱点。但是必须看到，在他的整个思想中，爱国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他的几部主要著作——《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兵法七卷》和《佛罗伦萨史》——都是环绕如何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而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十六世纪以来的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申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注



 他们持“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 
 

注



 马基雅维里正是这类思想家中最早的一个。所以，他歌颂强者，宣扬暴力，为了实现统一意大利的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埃尔顿在《新编剑桥近代史》中曾为马基雅维里的受到指责作过如下解释：“他打算传授治术，他要按照他从经验和研究中所看到的它的本来面目去传授，而不受那种在书本之外再也找不到的道德箴言的影响。他不曾料到他所描述的这些策略在发表后却不曾用于为善。……他极力把他的理论公正地建立在事实确凿的基础上；他常说，这些事情确曾发生，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提供的教训就是这些。……马基雅维里发出的问题永远是：‘它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从来不是‘它是否正当？’自然这就为他带来了恶名。” 
 

注



 这一评论应该认为是公正的。

戚国淦


198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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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从北方民族入侵到比萨宗教会议 公元379—1423年





第一章



北方居民入侵罗马帝国领土——西哥特人——斯蒂利科招引蛮族入境——汪达尔人在非洲——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以其族名命名法兰西和勃艮第——匈奴——盎格鲁人以其族名命名英格兰——匈奴王阿蒂拉在意大利——詹塞里克占领罗马——伦巴第人。

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带地方的居民，由于那个地区既富饶又有利健康，从而繁殖很快；常常因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迁离乡土到别处寻求居住之地。每当一个地区不得不解除人口过多的负担时，往往采取如下办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当中的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数目都相同；然后抽签，抽到签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寻找新的居住地区，其余三分之二留下占据原有乡土。

古时罗马帝国历代皇帝的统治中心都在罗马，后来他们放弃罗马、迁都君士坦丁堡。这时，这个国家为由北方来的移民定居下来提供种种方便，这样就把罗马帝国毁灭了；因为皇帝采取的迁都这个步骤，使西部帝国不但招致自己的大臣的强夺，而且也遭受敌人的劫掠；因为皇帝远在东方，既看不到帝国西部需要什么，又不能提供帮助。多少忠臣勇士用鲜血建立起来的如此庞大的帝国竟然毁于一旦；这不但说明臣僚不忠，而且也暴露了君主们本身的昏暗。因为帝国的毁灭绝非一次入侵所致，而是多次巧取豪夺的结果。这些蛮族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也确实表现了极大的本领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自从奇姆布里阿人的入侵被卡伊乌斯·马里乌斯打败之后，北方各族首先侵入帝国的就是维西哥特人——在我们的语言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西哥特人”。这个民族在帝国的边界上打了几仗之后，竟然在几代皇帝的认可下，在多瑙河一带长期保持着自己的领地。不过，他们虽曾出于各种动机经常侵犯帝国各个地区，但在帝国的武力威慑下，却一直保持臣服的态度。提奥多西乌斯皇帝曾战胜他们，取得光辉胜利。西哥特人既然已完全降服于皇帝，后来就不再推举自己的君主，而是按照皇帝允准他们的条件，在皇帝的旗帜和权威下安居乐业和征战。提奥多西乌斯死后，他的两个儿子阿尔卡迪乌斯和霍诺留斯继位。但他们的才干和运气都不如他们的父亲；而且对帝王说来，时代也大不相同了。提奥多西乌斯皇帝在世时曾任命三位总督分别治理帝国的三大部分：鲁菲努斯掌管东部，斯蒂利科掌管西部，吉尔多掌管非洲。提奧多西乌斯死后，他们三人都决定不只当总督，而是要在他们各自的辖区称王。吉尔多和鲁菲努斯刚一起事就被镇压。但斯蒂利科却把自己的阴谋掩盖起来，对新皇帝们一面阿谀奉承、一面把他们的政府搅乱，为以后篡位铺平道路。他为了使西哥特人与皇帝为敌，建议把过去一贯支付给他的臣民的津贴扣住不发。而且，他觉得这些敌人仍不足以骚扰帝国，就又设法教唆勃艮第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和阿兰人（正在寻找新定居地的一个北方民族）进攻帝国各省。

西哥特人在被取消津贴之后，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欺侮；为了更有利于报仇，就推举阿拉里克当他们的国王，对帝国发动进攻；经过许多挫折，终于得手，蹂躏意大利，洗劫罗马。

阿拉里克于胜利之后逝世。他的继承人阿斯托尔富斯娶了皇帝的妹妹普拉奇迪娅为妻。他答应皇帝去解救高卢和西班牙，由于上文已提到的原因，这两个地区曾遭汪达尔人、勃艮第人、阿兰人和法兰克人攻占；随后又发生了下述情況：汪达尔人占领了西班牙的贝蒂卡地区（现名安达卢西亚）之后，由于西哥特人又向他们进逼，他们抵抗不住，于是应为帝国治理非洲的博尼法斯之邀去占据非洲。这是因为博尼法斯正阴谋反叛，唯恐被皇帝发觉之故。由于这些原因，汪达尔人很高兴地照办了，在他们的国王詹塞里克率领下，成了非洲的主人。

这时，阿尔卡迪乌斯之子提奥多西乌斯继承帝位。他对西部帝国政务极不在意。于是那些已占得土地的人们就企图确保地盘。这样，汪达尔人就统治了非洲，阿兰人和西哥特人统治西班牙，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不只占有高卢，而且还用他们的族名给他们的占领地区命了名：一处叫法兰西，一处叫勃艮第。这些民族的好运气诱使其他新兴民族也前来破坏罗马帝国。其中之一就是匈奴。他们占领多瑙河南岸的潘诺尼亚地区，并用他们的族名命名，至今仍叫匈牙利。在这些动乱中还必须补述一点：皇帝因看到自己多方面受攻击，为了减少敌人，曾先后和汪达尔人、法兰克人进行谈判。这一做法进一步削弱了他自己的势力、增强了蛮族的力量。甚至不列颠岛（现名英格兰）也未能幸免于蛮族入侵。岛上的不列颠人因为害怕已经占据高卢的那个民族，就邀请日耳曼一个叫盎格鲁的民族去支援他们。这个民族在他们的国王沃尔蒂杰恩率领下来到岛上之后，先是保住该岛，然后就把不列颠人赶了出去，自己占有该岛，并以自己的族名把它命名为英格兰。当地原来的居民由于家园遭劫夺，处境危殆，决定要占领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尽管他们连自己的家园都未能保住；于是就拖家带口渡过海峡，到达靠海滩较近的一带地方安家落户，并用自己的族名命名该地为布列塔尼。如上所述，匈奴人已占领潘诺尼亚，后来就联合其他民族如泽皮迪人、埃鲁利人、图林根人和奥斯特罗哥特人（即东哥特人）一起迁移，寻找新地区。因为法兰西有蛮族武装守卫，未能进入；于是就在匈奴王阿蒂拉的率领下进入意大利。不久前，这位匈奴王为了占有他们自己的整个王国，曾把他哥哥布莱达杀死。从此他变得十分强大，所以泽皮迪王安达里克、东哥特王韦拉米尔都臣服于他。阿蒂拉率部进入意大利后，即围攻阿奎莱雅。两年间他一直通行无阻，把整个地区搞得荒芜一片，居民流离失所。这就形成威尼斯的起源。这件事等将来适当时机再予补述。阿蒂拉在占领并毁坏了阿奎莱雅之后，就进军罗马。在教皇恳请下，他未毁坏罗马。这是因为他对教皇十分崇敬。后来他就撤出意大利到奥地利，不久就死在那里。阿蒂拉死后，东哥特王韦拉米尔和其他一些民族的首领就以武力攻击他的两个儿子亨利和乌里克，杀死一个，强迫另一个带着他的匈奴族再渡多瑙河回到他们的老地区。同时东哥特人和泽皮迪人就占据潘诺尼亚，埃鲁利人和图林根人占据多瑙河彼岸。

阿蒂拉撤出意大利之后，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廷尼安打算恢复国土；而且为了加强对蛮族的防备，把政府从罗马迁到拉文纳。帝国西部的不幸遭遇使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把西部当作既危险又耗费金钱的负担，在许多情况下宁愿让别人去占据。有的时候，罗马人因为感到被皇帝遗弃，就在未经皇帝认可的情况下，擅自推举一位皇帝来保卫他们，或是容忍某人篡夺统治权。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正在叙述的这个时代：瓦伦廷尼安皇帝死后，一位名叫马克西穆斯的罗马人篡夺政权，强迫居丧的皇后伦多奇娅改嫁给他。但因为她出身皇族，不屑于和普通公民结合。她急于报仇，于是就暗中串通主宰非洲的汪达尔王詹塞里克，请他到意大利来；对他说明他将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好处，而且有许多有利条件帮助他成功。詹塞里克因而引起掠夺战利品的欲念，立即率兵进入意大利，发现罗马已弃守，就用十四天的时间劫掠全城，还抢劫意大利其他一些地方，然后满载财物返回非洲。罗马人回到城里时，马克西穆斯已经死去，他们就推举另一位罗马人阿维图斯继位。

后来，在意大利境内外一些地区发生几起重要事件。君士坦丁堡许多皇帝相继去世之后，帝位传至芝诺，罗马的皇位传给奥雷斯特斯和他的儿子奥古斯图卢斯，后者是用诈骗手段取得皇位的。正当他们企图以武力保住靠背信弃义的手段取得的一切时，埃鲁利人和图林根人这时联合起来，在他们的统帅奥多阿瑟尔指挥下侵入意大利，如前所述，他们在阿蒂拉死后，早已定居在多瑙河彼岸。他们撤出的那些地区，由隆戈巴尔第人（或称伦巴第人，也是一个北方民族）在他们的王戈多戈率领下进入那些地区。奥多阿瑟尔在帕维亚附近打败并杀死奥雷斯特斯，但奥古斯图卢斯逃脱。在这次胜利之后，由于政权改变，罗马城也可以改变称号了：奥多阿瑟尔不称帝号，却自封为罗马王。他是那些在这个时期蹂躏了罗马世界的首领当中第一个打算在意大利定居的人。其他首领，或是认为东部皇帝能够很容易地解救意大利，恐怕自己站不住脚；或是由于不得而知的其他原因，在抢劫了这个地方之后，都找别的地方定居去了。



第二章



芝诺治下的罗马帝国情况——东哥特王提奥多里克——提奥多里克的性格——罗马帝国内部的变化——新语言——新名称——提奥多里克之死——贝利萨留斯在意大利——托蒂拉占领罗马——纳尔塞斯击溃哥特人——治理意大利的新方式——纳尔塞斯邀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伦巴第人改变治理方式。

这时，古罗马帝国由下列帝王统治：芝诺在君士坦丁堡统治整个东罗马帝国；东哥特人统治梅西亚和潘诺尼亚；西哥特人统治苏埃维；阿兰人占据加斯科涅和西班牙；汪达尔人占据非洲；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占据法兰西；埃鲁利人和图林根人统治意大利。东哥特王国传至韦拉米尔的侄子提奥多里克，因与东罗马皇帝芝诺友好，给皇帝写信说他们这个民族比附近其他各族都勇敢，但所占地盘却比他们的小，东哥特人认为不公；还说他无法把他这个民族局限在潘诺尼亚境内。因此，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允许他们带着武器去寻找新住地；他想先把这件事上奏芝诺皇帝，乞请恩准将某些地区赏赐他们定居，这样更妥当，也更方便。芝诺一方面因为怕他们，一方面也想把奥多阿瑟尔从意大利赶出去，于是就批准提奥多里克率领他的族众攻打奥多阿瑟尔，占领意大利。提奥多里克把友好的泽皮迪人留在潘诺尼亚，亲自率领本族攻入意大利，杀死奥多阿瑟尔和他儿子，由于促使瓦伦廷尼安迁都的同样理由，建都拉文纳；并和奥多阿瑟尔一样，自称意大利王。

提奥多里克文武全才，本领很大。用武时战无不胜；文治上也为治下各城镇和百姓造福不小。他将东哥特人分布全境，各地设首领治理。这样，他无论平时治理、战时指挥都很便利。他扩建拉文纳，重建罗马。除军事训练外，他给予罗马人种种名位。他只是运用自己的声望和威信就约束住占据帝国各地的蛮王。他在从亚得里亚海顶端至阿尔卑斯山麓一带地方建筑城镇和堡垒，以便一旦新的蛮族企图侵犯意大利时，就可以更方便地阻隔他们的通道。假如不是由于他晚年的残酷玷污了他的这许多优点——他对下属百般猜忌，以致像西马库斯和博埃蒂乌斯这样的大贤都死在他手下——那么他的品格的各方面就都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了。由于他的德行善举，以致不只罗马和意大利，甚至西罗马帝国所有地区，都从蛮族频繁入侵所造成的接连不断的苦难中解脱出来，获得新生，过着安定有秩序而又文明的生活。如果说意大利和其他行省确曾在蛮族蹂躏下渡过一个真正痛苦的时代，那就是从阿尔卡迪乌斯和霍诺留斯开始、到提奥多里克为止的这一时期：这样说是一点都不会错的。只要想到一个王国或共和国不是由于外来的干涉，而是由于内部不和而改换君主或政府时所引起的祸害（即使是极小的变化也足以使强盛的王国或城邦毁于一旦），那么，我们对意大利和罗马帝国其他行省受害有多大就不难想见了；当时他们不但改换了君王和政体，而且连法律、习俗、生活方式、宗教、语言、甚至名称等等统统都改变了。这些大变动当中的任何一项，即使不和其他变动连带发生，不用说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只要是想象一下，也会使最坚强的人心中感到惊恐。

在这些大动乱中，许多城市毁灭了，许多城市兴起或扩展了。毁灭的有阿奎莱雅、卢尼、基乌西、波波洛尼亚、菲埃索莱以及其他许多城市；新兴起的有威尼斯、锡耶纳、费拉拉、阿奎拉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城镇和要塞，为从简起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扩展了的城市有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波洛尼亚。在所有这些情况之外，还应补充一点：罗马以及一些未曾提到过的其他一些城市毁灭后又重建起来。

大破坏和新居民促使新语言产生。就像我们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看到的各种方言那样，它们是由新迁来的人带来的家乡话和旧罗马话混合而形成的一种新语言。此外，不但各行省的名称改变了，而且湖泊、河流、海洋和人的名称也都改变了。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到处都是和古时完全不同的新名称。许许多多别的名称姑且不说，单就波河、加尔达湖、多岛海（爱琴海）这些名称而论，就和古代的名称全然不同。同样，像凯撒、庞培等旧人名也被彼得、马太和约翰等新人名所取代了。

在这些变化中，宗教的变化也是非同小可的。当新信仰的奇迹和由旧信仰形成的旧习俗之间发生冲突时，人和人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不和和纠纷。假如所有基督教徒有统一的一种信仰，混乱必然会少些。但存在于罗马、希腊和拉文纳各个教会之间的争斗，再加上异端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抗争，却从许多方面使世界遭到苦难。非洲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在汪达尔人信奉阿里乌斯宗派 
 

注



 教义后，非洲人所受自阿里乌斯教派的恐怖比从这些汪达尔人本身天生的贪婪和残忍方面所受的灾难更为厉害。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迫害下，他们的面容就是他们内心所受惊骇的见证。因为他们除了由于人世间的动乱而受到种种祸害外，几乎无法求助于上帝，不幸的人们本来是希望求得他的拯救的；由于他们都不知道向哪位神明哭诉；临死时无助无望，很悲惨。

第一个消灭了这么多灾难的人就是提奥多里克；他应当得到最高的赞扬。在他治理意大利的三十八年期间，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繁荣昌盛的伟大国家；往日苦难的踪影已难找到。但在他逝世之后，王位传给他的女儿阿玛拉松塔的儿子阿塔拉里克时，由于命运的孽根尚未尽除，往日的灾难不久又回来了。因为阿塔拉里克在他外祖父死后不久也去世，王国就由他母亲掌握。她把泰奥达图斯招来帮助治理国家；但却遭到背叛。泰奥达图斯杀害了她，自立为王。因此他在东哥特人当中臭名远扬；查士丁尼皇帝打算把他逐出意大利，派贝利萨留斯率远征军前往讨伐，因为贝利萨留斯那时已征服非洲，赶跑汪达尔人，使那个地区重归于皇帝统治之下。

贝利萨留斯占领西西里岛之后，就从那里进入意大利，占领那不勒斯和罗马。哥特人看到这个局势，认为他们的灾难是国王泰奥达图斯招来的，于是就把他杀死，另选维蒂杰斯为国王。经过几次小战斗之后，贝利萨留斯把他围困在拉文纳城里，随即俘获。但贝利萨留斯还未来得及巩固胜利带来的好处，查士丁尼皇帝就把他召回，另派约内斯和维塔利斯前来接替。这两个人办事的原则和方法和贝利萨留斯大不相同；哥特人因而壮起胆子推举维罗纳总督伊尔多瓦杜斯当他们的国王。伊尔多瓦杜斯被杀后，由托蒂拉继位。他打败皇帝的军队，占领托斯卡纳和那不勒斯，几乎把贝利萨留斯从他们手里夺走的一切地方又都夺回来。因此，查士丁尼决定再派贝利萨留斯去意大利。但由于他只带来一支小部队，结果他在比得来荣誉时所花的更短的时间内把上次从胜利中得来的好名声丢得一干二净。托蒂拉率部驻扎奥斯蒂亚，就在贝利萨留斯眼皮底下夺占了罗马。但因为这个城市既保不住又不能留给他人，于是就把全城大部毁坏、把市民赶走、把元老院议员劫持带走。他对贝利萨留斯并不重视，自己带着人马到卡拉布里亚攻打从希腊调来的军队去了。

贝利萨留斯看到罗马已被放弃，就打算做一件光荣的事。他看到罗马的废墟，决定重建城墙，尽快把居民召回。但因时运不佳，未能容他办成这桩值得称颂的事业。因为查士丁尼这时遭到帕提亚人的进攻，再次把他召回。他对皇帝的忠贞使他不得不放弃意大利，把它留给托蒂拉。于是托蒂拉再入罗马。但这次他却不像上次对它那样凶狠，在当时以神圣著称的圣本尼迪特请求下，尽力重建罗马。这时，查士丁尼已和帕提亚人妥协，又想派一支兵力去解救意大利。但因另一北方民族斯克拉维人这时已南渡多瑙河进攻伊利里亚和色雷斯，把皇帝拖住。因此，托蒂拉就占领几乎整个意大利。查士丁尼皇帝征服斯克拉维人之后，又派一位具有伟大军事谋略的宦官纳尔塞斯前往意大利。他到达后就打垮托蒂拉的部队并把他本人杀死。逃脱了的哥特人到帕维亚避难，在那里推举泰伊阿斯当他们的王。纳尔塞斯打胜后又进占罗马，和泰伊阿斯、诺切拉交战，杀死泰伊阿斯并击溃他的部队。哥特人在意大利的势力，自从提奥多里克的到来直到泰伊阿斯之死，总共存在七十年。纳尔塞斯这次胜利使他们在意大利的势力消灭殆尽。

意大利刚刚从哥特人的践踏下解救出来，查士丁尼皇帝就死了，由其子朱斯丁继位。在皇后索菲娅教唆下，朱斯丁召回纳尔塞斯，派隆吉努斯接替他。隆吉努斯和他的前人一样，也定都拉文纳。此外他还改变了意大利统治机构的形式，不像哥特人那样在每个行省设总督，而是在重要城镇各设一名统治者，名之为公爵。在这种安排中，他并未把罗马看得比其他城市更重，把保留迄今的执政官和元老院等名义一概弃置不用，每年从拉文纳派一位公爵去统治，名之为罗马公爵领地。他本人留在拉文纳代表皇帝统治全意大利，自称总督。这样划分意大利的办法，后来促成它的毁灭，给伦巴第人早日占领意大利的机会。纳尔塞斯对于皇帝把他从意大利地区的政府中召回，感到非常气愤，因为这地方是他靠自己的勇气和鲜血夺来的。但索菲娅用召回的办法这样刺激他仍嫌不足，还用十分侮辱性的态度对待他，扬言把他召回是想叫他和其他宦官一起纺线。在极度愤慨下，纳尔塞斯劝说当时统治潘诺尼亚的伦巴第王阿尔博因去攻打并占领意大利。

如前所述，当埃鲁利人和图林根人在他们的王国奥多阿瑟尔率领下侵入意大利时，伦巴第人占据了他们撤出的地方，并在那里定居一些时候了。这时整个这一带地方都由阿尔博因统治，这个人胆大而残酷。在他的率领下，伦巴第人渡过多瑙河，和占据着潘诺尼亚的泽皮迪王库尼蒙德交战，把他打败杀死。阿尔博因在俘虏中发现库尼蒙德的女儿罗莎蒙德，娶她为妻，自立为潘诺尼亚王。出于他那野蛮的天性，他叫人把库尼蒙德的头盖骨制成大杯，用以饮酒以纪念他取得的胜利。过去和哥特人打仗时，他和纳尔塞斯曾有旧谊，现在纳尔塞斯请他进攻意大利，他就把潘诺尼亚留给匈奴人，匈奴人在阿蒂拉死后，已回到他们原来的地区。阿尔博因进入意大利时，发现全境划分为许多部分，他立即进占帕维亚、米兰、维罗纳、维琴察、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弗拉米尼阿大部，现在这个地区叫罗马尼阿。他如此迅速地占领了这么多地方，就认为征服全意大利已完全有把握；于是就在维罗纳大摆宴席，酒酣兴发，下令把库尼蒙德的头盖骨装满酒，叫人捧着献给坐在他对面的王后罗莎蒙德；为了使她听得见他的话，还大声喊道：在这样欢乐的伟大的时刻，她应当和她父亲一起痛饮。

这话有如一把尖刀刺入这位贵妇的胸膛。她下定决心报仇雪恨。她知道有一个名叫海尔米基斯的伦巴第贵族爱上她的一个侍女，于是就和这位年轻的女子安排好，使海尔米基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和她自己而不是和他的情妇同床。计谋实现后，罗莎蒙德就向海尔米基斯作自我介绍；接着就给他指出两条道路供选择：一条是刺杀阿尔博因，从而得到王国和她本人作为报酬；否则，另一条就是以强奸王后罪处死。海尔米基斯同意刺杀阿尔博因。但行刺之后，发现他们二人并不能占有王国，恐怕伦巴第人出于对阿尔博因的敬爱会把他们杀死。于是他们就窃取王家财宝，随身带着逃到拉文纳投奔隆吉努斯，受到他很好的接待。

在这些动乱期间，朱斯丁皇帝逝世，由提比留继位。提比留因忙于和帕提亚人打仗，无暇顾及意大利的事。这对隆吉努斯说来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好机会：利用罗莎蒙德和她的财富使自己成为伦巴第和全意大利之王。他把这个计划向她透露，劝她杀死海尔米基斯，改嫁他本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先把毒酒准备妥当，有一次海尔米基斯洗完澡出来说口渴，她就亲手把毒酒递给他。他刚喝一半就感觉这酒不同一般，对她产生怀疑，强迫她把剩下的一半喝了。于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双双中毒身死。这样，隆吉努斯当国王的希望也就落空。

与此同时，伦巴第人聚集在那时已成为他们的帝国的首都的帕维亚，推举克莱菲斯为王。他重建已被纳尔塞斯摧毁的伊莫拉城，占领里米尼以及直至罗马的几乎所有地方。但正在胜利的过程中他死了。克莱菲斯极端残酷，不但对外族如此，对自己的伦巴第族也是这样。因此，这些伦巴第人对王权极为厌恶，不再推选国王；改为在他们当中指派三十名首领统治全族。这个做法使伦巴第人未能占领意大利全境，他们的统辖区只能到达本内文托。因为像罗马、拉文纳、克雷莫纳、曼图亚、帕多瓦、蒙塞利切、帕尔马、波洛尼亚、法恩扎、弗利和切泽纳等城，有些曾抵抗了一段时间，保住自己，有些则从未受他们统治。这是因为伦巴第人没有国王，打起仗来很不果断；当他们后来推出一位国王时，因为已经自由惯了，也不很驯从，动不动就搞内讧。这情况一开始就妨碍他们军事征讨的成功，最后也成了他们被逐出意大利的原因。伦巴第人既然处于上述这种境况，罗马人和隆吉努斯后来就和他们达成协议：大家都放下武器，享有各自已经占有的地方。





[1]
 指公元四世纪时，亚历山大港阿里乌斯教义的信奉者。阿里乌斯认为基督乃受造之物，与上帝并非同质，但也不全是人，乃神与人之间的第三者。公元325年在尼西亚会议上，他的学说被定为异端。——译者



第三章



教皇在意大利的势力强大起来——滥施申斥和赦罪——教皇求助于法兰西王丕平——丕平对教皇的捐赠——查理曼——伦巴第王国的灭亡——开始使用枢机主教头衔——帝国转入德意志人手中——弗留利公爵贝伦加里乌斯被立为意大利王——比萨强大——意大利各邦的种类和划分——选帝侯的产生

在这时期，教皇开始取得比已往更大的世俗权威；虽说紧接圣彼得之后的一些教皇受尊敬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神圣的生活和作出的奇迹；而且他们高尚言行的楷模促使基督教发展壮大，以致其他各国的君王为了消除当时遍布各地的混乱也都纷纷加入教会。皇帝也在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之后才回到君士坦丁堡，因此，正如本书开头所说，罗马帝国日益败坏、易遭摧毁，教会势力就日益迅速增长。不过，整个意大利，在伦巴第人入侵以前，不是臣服皇帝，就是归顺国王；教皇则只是由于他们的举止和教义而受到尊重，此外并未取得更大的权威。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服从皇帝或国王，像臣属或代理人那样为帝王执行任务，有时甚至还被他们处死。使教皇在意大利事务中逐渐举足轻重的是哥特王提奥多里克在定都拉文纳之后促成的。因为罗马当时无君主，罗马人为了使自己得到安全，感到必须服从教皇。但教皇的权威并未因此扩大多少，仅有的好处只不过是允许罗马教会的地位高于拉文纳教会而已。只是在伦巴第人占领意大利并把全境划分为许多部分之后，教皇才有机会行使较大权力。既然教皇实际上已经是罗马的首长，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伦巴第人因而都尊敬他。因此，罗马人才得以通过他，和伦巴第人以及隆吉努斯结盟，不是作为他们的臣属，而是以平等地位和他们联合。教皇就是这样，一段时期和希腊人交好，一段时期又和伦巴第人亲近，从而使自己的势力逐步增长。但在赫拉克利乌斯时期东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教皇的势力就缩小了。因为我们先前提到过的斯克拉维人，这时又进攻伊利里亚；他们在占领该地区后，就以其族名改称该地为斯克拉沃尼亚。帝国其他地区又受到波斯人的攻击；后来又受到由穆罕默德率领的萨拉森人的侵犯，最后又是土耳其人攻占叙利亚、非洲和埃及。这些情况促使教皇在危难中去寻找新盟友，于是他就向法兰西国王求助。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一点：几乎所有由北方蛮族在意大利境内进行的战争，都是教皇们惹起的；在意大利全境泛滥成灾的成群结伙的蛮族，一般也都是由教皇招进来的。这种做法仍然在继续进行，致使意大利软弱无力、动荡不安。因此，笔者今后叙述从那个时代至今的大事时，将不再描写帝国的衰亡；只记载教皇势力的增长，统治意大利诸王公的兴起直至查理八世的到来。我们将看到：教皇如何首先用申斥的办法，后来又用申斥和武力，有时夹杂着赦罪的办法，逐步使自己成为既可敬又可怕的人物。他们又是如何由于滥用这两种办法而丧失了影响，只是依靠别人的意愿，帮助他们进行战争。

现在言归正传。格雷戈里三世当了教皇，伦巴第王国由阿斯托尔富斯统治。他违反协议夺占拉文纳，向教皇开战。在这个情况下，由于前面已提到过的原因，格雷戈里不能再指望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帮助，他无力支援教皇；格雷戈里又信不过伦巴第人，因为他们过去曾一再食言；于是他就求助于丕平二世，丕平已从奥地利和布拉邦特的王公，变成为法兰西国王。他当上国王主要并不是由于他本人英勇，而是因为他父亲查理·马特和他祖父丕平的功劳。因为查理·马特统治王国时，曾在卢瓦尔河上的图尔附近大败萨拉森人，从而名震天下，据说他在战场上曾使萨拉森人遗尸二十万具。这样，丕平凭借他父亲的威望再加上他自己的本领，后来成为法兰西国王。我们已说到，教皇格雷戈里请求他对付伦巴第人，丕平答应照办，但希望先见教皇一面，恭请他光临法国。格雷戈里应邀前往。由于敌人对宗教也极尊崇，因而当他通过敌区时竟能安然无恙。到法国后受到丕平的尊崇礼遇。随后丕平即发兵意大利，把伦巴第人围困在帕维亚境内，国王阿斯托尔富斯被迫向法国人求和。在教皇的请求下，法国人同意了，因为教皇并不想把他的敌人置于死地，而是要他皈依教皇，仍然活下去。在和约中，阿斯托尔富斯答应把他原先从教会手中夺走的地方全部归还教会。但当法王的军队回国之后，他不执行和约规定，于是教皇又向丕平求援。丕平遂再次发兵前来，战败伦巴第人，夺占拉文纳；而且，违反希腊皇帝 
 

注



 的意愿，他竟然把该城献给教皇，把整个总督辖区、外加乌尔比诺和马尔凯区两地也一并献给他。阿斯托尔富斯在履行协议条款过程中逝世。托斯卡纳公爵伦巴第人德西德里乌斯打算派兵占领王国，他要求教皇协助，并答应和教皇修好。教皇答应他的请求，其他王公随即也都同意。德西德里乌斯起初遵守诺言，按照和丕平达成的协议，开始把各地区移交教皇；因此，以后即不再由君士坦丁堡派总督到拉文纳，而根据教皇意旨进行治理。不久丕平逝世，由他儿子查理继位。由于查理立下丰功伟绩，人们称他为查理曼，即查理大帝。这时西奥多尔一世继任教皇，和德西德里乌斯之间发生不和，后者把教皇围困在罗马。教皇向查理求救。查理率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把德西德里乌斯围困于帕维亚，后来把他和他的儿子捉住作为俘虏押往法国，然后就去罗马拜访教皇。他在罗马宣布：因为教皇是上帝的代表，不能受任何凡人裁判。教皇和罗马人推举查理为皇帝。从此罗马就有了西部帝国的皇帝。过去的教皇常常是由皇帝选立的，现在的皇帝在推选时也需要教皇参加了。帝国不断丧失其权力，而教会却不断取得权力。教会就这样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威，凌驾于世俗王公之上。

伦巴第人已经在意大利呆了二百三十二年之久，只在名义上还算是外来人。因为查理打算改划意大利政区，就允许伦巴第人据有他们在那里成长的那些地方，并以他们的族名命名整个地区为伦巴第。为了使他们尊重罗马这个名称，查理下令把原属拉文纳总督辖下的邻近他们的那些意大利地方，整个命名为罗马尼阿。此外，他还把他的儿子丕平封为意大利王，他的领域扩展到本内文托。所有其余地区属希腊皇帝，查理和他订有盟约。这时帕斯卡尔一世当了教皇。罗马各教会的神甫由于接近教皇并出席选举教皇的仪式，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就自称为“枢机主教”，并僭越很大的权力，以致在选举教皇时可把罗马人排除在外，从而使所有新教皇的任命几乎都是从他们当中推举出来。因此，在帕斯卡尔逝世后，圣萨比纳的枢机主教即被推为教皇，定名尤金尼斯二世。意大利既已受法国人统治，体制和制度就都发生了变化：教皇得到较大的世俗权力；新掌权者用的是伯爵、侯爵等头衔，就像拉文纳总督隆吉努斯曾采用公爵这个官衔那样。经过几代教皇之后，一位名叫奥斯波尔科的罗马人当了教皇。但由于他的名字听起来不雅，就改名塞尔吉乌斯。后来历任教皇当选时都改名；这件事就是从他开始的。

这时查理大帝已死，路易（虔信者）继位。路易死后，他的儿子们竞争剧烈，以致到了他的孙辈，法国王室就丧失了帝国。帝国以后落入德意志人之手。第一位日耳曼皇帝名叫阿尔诺尔富斯。加洛林家族不只丧失了帝国，他们的倾轧不和还使他们丢掉意大利。这是因为，伦巴第人积聚力量攻击了教皇和罗马人，阿尔诺尔富斯无计解救危局，被迫封弗留利公爵贝伦加里乌斯为意大利王。这些事变引诱占据着潘诺尼亚地区的匈奴人侵犯意大利。但他们和贝伦加里乌斯交锋后，就被迫退回潘诺尼亚，那个地区早已用他们的族名命名为匈牙利。

罗曼诺这时是希腊皇帝，他原先在部队当司令官时就把君士坦丁皇帝废黜了。如前所指出，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均属希腊帝国的地方，这时已经发生反叛，于是他就答应叫萨拉森人去攻占。萨拉森人占领这两个地区后，进而包围罗马。当时罗马的贝伦加里乌斯正为了保卫自身，在抗击匈奴人，委派托斯卡纳公爵阿尔贝里克率领罗马军队。由于他作战英勇，罗马得以从萨拉森人手下救出来。萨拉森人解围撤走时，在加尔加诺山上修建堡垒，借以统治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并不断袭扰意大利全境。意大利就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受尽折磨：在阿尔卑斯山方向经常和匈奴人打仗，在那不勒斯那边又常受萨拉森人侵犯。这种状况延续了许多年，经历了贝伦加里乌斯王朝前后三代君主。在这期间，教皇和教会也大受干扰。东部帝国虚弱，西部各王公倾轧不和，使他们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热那亚的领土都在沿河一带，不断遭受萨拉森人窜犯蹂躏。被逐出家乡的人们成群结伙逃到比萨城里避难，这样就促使比萨城发展壮大。这些事情发生在公元931年。当时亨利和玛蒂尔达皇后所生之子萨克森公爵奥托——一位举世闻名的深谋远虑的人物——被推举为皇帝。教皇阿加皮托恳求他来意大利，把他从贝伦加里乌斯父子暴政之下解救出来。

当时意大利各邦是这样统治的：伦巴第受贝伦加里乌斯三世及其子阿尔弗雷德统治；托斯卡纳和罗马尼阿由西部皇帝的一位代表治理；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一部分由希腊皇帝统治，一部分被萨拉森人占据。在罗马，每年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按古制进行治理；此外另设长官一名审理民间案件；还有由十二人组成的政务会议，每年派人治理所辖各地。教皇在罗马和意大利其余地区多少还有些权力，这要看皇帝或最强大的公侯在当地的亲信各有多少而定。奥托皇帝驾临意大利，剥夺贝伦加里乌斯家族统治了五十五年的王国，重新树立起教皇的威严。他有一子一侄，都叫奥托，二人先后继承皇位。在奥托三世统治时期，教皇格雷戈里五世被罗马人驱逐。皇帝因此亲临意大利，使他复位。教皇为了向罗马人报复，剥夺了他们推举皇帝的权力，把这项权力赐给德意志的三位诸侯和三位主教，即勃兰登堡、帕拉廷和萨克森三地的诸侯和马贡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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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隆三地的主教。此事发生于1002年。奥托三世死后，选帝侯选出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为皇帝。他即位十二年后，才接受了教皇斯蒂芬八世主持的加冕礼。亨利和他的妻子西梅翁达一生笃信宗教，他们兴建并捐献了许多教堂，佛罗伦萨附近的圣米尼阿托教堂就是其中之一。亨利死于1024年，由施瓦本的孔拉德继位，后者又由亨利二世继位。亨利二世驾临罗马；由于教会有三位教皇发生分裂，他就把他们都搁置一旁，命令推举克莱门特二世为教皇，并由克莱门特为他举行皇帝加冕礼。





[1]
 即东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2]
 即美因茨。——译者



[3]
 即特里尔。——译者



第四章



尼古拉二世委托枢机主教选举教皇——教皇剥夺君主领土的第一个实例——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那不勒斯王国的创建——教皇乌尔班二世去法国——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新骑士团——萨拉丁夺取基督徒在东方占领的土地——女伯爵玛蒂尔达去世——红胡子弗里德利希的性格——教会分裂——弗里德利希不尊教规擅立教皇——在普利亚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城——教皇强迫英王亨利接受屈辱的条件——弗里德利希与教皇和解——那不勒斯王国转入德意志人手中——圣多米尼克会和圣法兰西斯会。

在这个时期，意大利一部分由本地人自治，有一些地区由当地君主治理，其他地区则由皇帝的代表管辖。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称国务大臣，其他官员向他请示工作。诸侯当中势力最强大的是戈德弗雷和他的妻子女伯爵玛蒂尔达；她是亨利二世的妹妹贝阿特丽丝的女儿。她和她丈夫占有卢卡、帕尔马、勒佐、曼图亚以及现在称为教会产业的全部地区。罗马人为野心所驱使，进行多次反对教皇的战争，而教皇的权威过去曾被利用来使他们摆脱皇帝的压迫。但他们在自己掌握了罗马城的政府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之后，立即与教皇为敌。教皇从他们那里所受的伤害远比从任何其他基督徒君主处受到的更大。正当教皇的训斥使整个帝国西部发抖的时候，罗马人却公开反叛教皇。罗马人和教皇只知互相使对方丧失权威和荣誉，别无其他目的。

这时在位的教皇是尼古拉二世。就像格雷戈里五世曾剥夺罗马人选举皇帝的权力那样，他决定用同样的方法剥夺他们选举教皇的权力，把这种权力只给予枢机主教。这样他还不满足，在取得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两地君主同意之后（所用的手段不久将在下文提到），他又强迫罗马人委派管辖各项事务的官员服从他本人，其中有一些还被他罢了官。尼古拉死后，教会中出现分裂：伦巴第的圣职人员拒绝服从在罗马选出的新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擅自把帕尔马的卡多洛选为教皇。亨利仇视教皇的权力，示意亚历山大，一定要他放弃教皇职位；并下令全体枢机主教到德意志去推举一位新教皇。于是教皇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剥夺了亨利的帝位和王位；亨利是第一位体验到宗教武器的厉害的皇帝。意大利有一部分人站在教皇一边，另一部分站在亨利一边。于是就出现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之争。就这样，意大利从蛮族践踏下得救之后，又陷入内争的痛苦。亨利既被开除教籍，就在他的臣民逼迫下来到意大利，赤着脚跪在教皇面前乞求饶恕。这件事发生在1082年。然而不久之后，教皇和亨利之间又出现不和，因此教皇又开除他的教籍。于是亨利就派他的儿子（也叫亨利）率领军队进抵罗马，在罗马人的支援下（罗马人恨教皇），把教皇围困在堡垒里。罗伯特·圭斯卡尔德从普利亚前来援救，但在他到达罗马以前，亨利就已把部队撤回德意志去了，只剩下罗马人独力坚持。于是罗伯特就洗劫罗马，把全城搞成一片废墟。因为那不勒斯王国就是由罗伯特创立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把他的出身和行为交代一下似乎并不是多余的。

查理曼的后代出现内部纷争，从而给另一个北方民族诺曼人以可乘之机；他们进攻法国，占领了现名诺曼底的地区。当时意大利正在遭受贝伦加里乌斯家族、萨拉森人和匈奴的侵扰，诺曼人有一部分人进入意大利，并在罗马尼阿境内占领一些地方。在当时的许多战争中他们表现得很英勇。诺曼王公之一坦克雷德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叫威廉，外号费拉巴克；另一个叫罗伯特，又叫圭斯卡尔德。当威廉统治这块国土时，意大利的混乱已有些平息，但萨拉森人仍占着西西里，经常来意大利沿岸抢劫。因此，威廉就和卡普阿、萨莱尔诺两地的王公以及为希腊皇帝管辖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两地的一个希腊人梅洛尔科一起商议，作出攻打西西里的计划。他们事先商妥：如果打胜，就把战利品和土地分成四份，各占一份。他们的事进行得很顺利，把萨拉森人赶跑，占领了西西里岛。但在胜利之后，梅洛尔科偷偷从希腊调来军队，以皇帝名义抢占了整个西西里，把战利品据为他自己和他的部下所有。

威廉对此大为不满。但他的不满当时并未表现出来，留待将来适当时机再发作，他和萨莱尔诺、卡普阿那两位王公一起离开西西里。但当那两位君主和他分手回他们的原地之后，他本人却未带领自己的人马回罗马尼阿，而是向普利亚推进，占领梅尔菲。不久之后又从梅尔菲出发，收复被希腊皇帝夺占的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几乎全部地区，这些地区在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本来是由他哥哥罗伯特·圭斯卡尔德统辖的。罗伯特为了这些地区的继承问题，曾经和他的侄子们进行过许多争吵；后来还曾请求教皇施加影响在他们中间进行调停。教皇陛下很乐于办这件事，因为他正急于和罗伯特交朋友以便抵制德意志皇帝和蛮横的罗马人，以保卫自己。不久之后这事真的发生了：他按照格雷戈里的先例，把亨利逐出罗马并镇压了罗马人。罗伯特死后，王位由他的两个儿子罗杰尔和威廉继承。他们不但把版图扩张到那不勒斯，而且连附近一带直至罗马的领土都据为己有，后来又兼并西西里岛。罗杰尔成为该岛君主。威廉去君士坦丁堡娶皇帝之女时，他的辖区被他哥哥罗杰尔抢去。罗杰尔得到这么大的地盘之后，十分得意，先自封为意大利王；但后来又改为普利亚和西西里之王，这也就满足了。他是创建这个王国的君主、也是第一个给它命名的人。虽然这个王国的王位曾辗转落入许多国家、许多家族之手，但它至今仍保有古代的疆界。诺曼人失败之后，这个王国转入德意志人手中，后来又转入法国之手，然后又属于阿拉贡人，现在则由佛兰德人统治。

这时乌尔班二世当了教皇，他激起罗马人的仇恨。由于当时意大利处处都是纷争，他认为他自己在意大利甚至都不安全，于是就把思想集中在办一桩宏伟的事业上。他带领他的全体圣职人员到法国，在安特卫普召集众多的群众，发表了反对异教徒的演说。听众大受鼓动，大家下定决心征服亚洲，把它从萨拉森人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这一壮举以及后来那些类似的群众行动，后来被称为十字军运动，因为参加行动的人们的盔甲和衣服上带有十字架的标志。十字军的领袖先后有戈德弗雷、优斯塔斯、布伊隆的鲍尔德温、布洛涅的几位侯爵以及一位以贤明圣洁闻名的隐士彼得。有许多国王和臣民参加远征并捐助款项；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战斗的许多私人都是自筹费用的。由于那时各地的首要教长的模范行为的激发，宗教对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壮举在一开始时就取得极其伟大的成功：整个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一部分都落入基督教徒手中。后来为了纪念这些伟大业绩，还成立耶路撒冷骑士团，该团至今仍然存在，他们守卫着罗德岛——这个岛形成阻挡伊斯兰势力扩张的唯一屏障。这个巨大的运动还促成圣殿骑士团的成立；但不久之后，这个骑士团由于它的无耻的行为，就宣告解散了。十字军成员在进行他们的事业过程中，遭遇种种不同的命运。许多民族、许多个人曾因之名扬四海。英王、法王都曾参加十字军；他们和威尼斯人、比萨人、热那亚人一起获得崇高荣誉。直到萨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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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由于他的才干、也由于基督教徒内部不和，十字军最初获得的荣誉全部丢光。经过九十年之后，他们又从他们曾光荣而得意地光复了的那些地区被赶出去。

乌尔班死后，帕斯卡尔二世当了教皇。帝国由亨利四世统治。他伪装要和教皇修好，来到罗马，后来把教皇陛下连同他手下的教士一起关进监狱；直到教皇让步、同意皇帝可随意处理德意志教会事务时，才把他们释放。约在这时女伯爵玛蒂尔达去世，把她的全部领土遗留给教会。帕斯卡尔二世和亨利四世死后，又经过若干代教皇和皇帝，直到亚历山大三世当教皇、外号红胡子的弗里德利希当皇帝的时候。在这一段时期中，教皇们同罗马人和皇帝发生很多纠葛。到了红胡子时期，麻烦就更大了。弗里德利希颇有军事才干；但他十分傲慢，不愿屈从教皇。不过，在他被推选为皇帝时，还是到罗马接受了教皇加冕，心平气和地回到德国。但他这种心情在那里并未保持多久，就又回到意大利，打算治服伦巴第境内某些不服从他的地区。正巧这时，出身于一个罗马家族的枢机主教克莱门特和教皇亚历山大闹分裂，另一些枢机主教擅自推选他为教皇。弗里德利希皇帝当时驻军克雷马。亚历山大向他申诉擅立教皇的问题。弗里德利希却回答说：他们二人都应当到他这里来申述理由，他听完之后才能判断谁算真正的教皇。亚历山大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而且他已看出皇帝有偏袒擅立的教皇的倾向，于是就把皇帝开除出教会，然后逃到法兰西王菲利普那里。这时弗里德利希正在伦巴第打仗，摧毁了米兰，从而招致维罗纳、帕多瓦和维琴察为了共同防御联合起来反对他。这时擅立教皇已死，弗里德利希立克雷莫纳的圭多继位。

由于教皇不在罗马，皇帝又在伦巴第，所以罗马人又在罗马取得一些权力，并开始进行工作以便使原先曾臣服他们的那些地方重归他们管辖。因为图斯库卢姆人拒绝接受他们的统治，他们就倾全力前往进攻。但这个地方的人在弗里德利希支援下，彻底打垮罗马的军队；在一场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之后，罗马元气大伤，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人口众多、繁荣富强了。亚历山大这时看到皇帝不但和罗马人有仇，而且在伦巴第境内也有敌人，因而认为已能在罗马安身，于是就回来了。但弗里德利希却把其他的事一概搁置一边，率领军队在罗马城外扎营围困。于是教皇亚历山大又逃到普利亚国王威廉那里，威廉是在罗杰尔死后继承王位的。然而，因为当时瘟疫流行，弗里德利希又从罗马撤回德意志。伦巴第境内那些联合起来反对皇帝的城市，为了控制靠拢皇党的帕维亚和托尔托纳，就合力建起一座新城，准备在战时用作贮藏弹药的地方；为了向教皇表示崇敬并对弗里德利希表示轻蔑，特将该城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

擅立教皇圭多死后，费尔莫人乔万尼被推举继位。由于他受皇党爱戴，就住在蒙泰菲阿斯科内。亚历山大教皇住在图斯库卢姆，这是当地居民请他去的，为的是利用他的势力保护他们免遭罗马人攻打。英格兰国王亨利派使节前来向教皇申明：虽然公众在流言中诽谤他，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托马斯之死与他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能怪罪于他。为此，教皇派两位枢机主教去英国调查事情真相。虽然他们并未发现能说明国王有罪的任何事实，但是，由于罪行情节极其丑恶，加以大主教未曾受到应有尊敬，于是就对英格兰国王宣判如下：他既然已经把全国的贵族召集到一起，就应该当众宣誓证实自己无罪；他应立即派兵两百到耶路撒冷，并发给他们一年的薪饷；三年以内，他应当尽可能征集一支大军亲自率领到那里去；他的臣民在认为适当时有权直接向罗马申诉；还要废除英国曾经制订的一切对教会规章不利的法令。这些条件亨利全部接受。一位伟大的国王就这样服从了这一判决，现在看来，即使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会对这个判决感到羞辱。不过，正当教皇对遥远的君王施加如此巨大权威之际，他却无法强迫罗马人服从；就连他是否能留在罗马这件事，也还未得到他们的同意，尽管他保证只干预教会事务。

这时，弗里德利希又回到意大利。当他正准备对教皇发动新战争时，他的高级教士和贵族宣称：如果他不与教会和解，他们就抛弃他。于是他只好到威尼斯向教皇表示服从，实现和解。但在和约中教皇剥夺了皇帝对罗马的一切权力，还指派西西里和普利亚王威廉当他的副手。弗里德利希是一个不打仗就活不成的人；于是他就参加了在亚洲的十字军，以便向穆斯林施展他在教皇们面前无法施展的好战野心。他走到希德努斯河附近，那清澈的河水引诱他洗了个澡，竟因此着了凉死了。就这样，这条河使穆斯林得到的好处比教皇一再革除他的教籍给基督徒带来的好处还大。因为后者只不过遏制他的傲慢，而前者却一笔勾销他的一生。弗里德利希既已逝世，教皇现在就只剩下压制罗马人的桀骜不驯这一件事。于是，经过许多争论之后，在选拔执政官的问题上，终于取得协议：罗马人可以按过去的习惯进行选举，但有一条，这些被选出的人只能首先宣誓效忠教会，然后才能执政。

这项协议达成后，擅立教皇乔万尼就逃到阿尔巴诺山中躲避，不久之后就死在山中。那不勒斯王威廉大约也在这时候去世。教皇打算占有他那个王国，理由是他只留下一个名叫坦克雷德的私生子。但贵族们不同意，还希望坦克雷德当国王。当时在位的教皇切莱斯蒂内三世急于从坦克雷德手中夺取王国，于是设法使弗里德利希的儿子亨利被推选为皇帝，而且答应把那不勒斯王国送给他，条件是要他把过去属于教会的地方全部归还教会。为了促成这件事，教皇叫人把威廉的一个叫科斯妲扎的女儿——她过去被放在修道院里，这时已老了——从修道院弄出来嫁给亨利。这样，那不勒斯王国就从它的创建者诺曼人手中转入德意志人手中。亨利皇帝把德意志政务安排妥当之后就来到意大利，还带着他的妻子科斯妲扎和一个大约已四岁的名叫弗里德利希的儿子。这时因为坦克雷德已死，只留下一个叫罗杰尔的婴儿，亨利未经多大困难就占据这个王国。过了些年，亨利死在西西里岛上，继承他的王位的是弗里德利希，继承帝位的是萨克森公爵奥托。他被推举为皇帝是靠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力量。但与一般预料相反，他刚刚戴上皇冠，立即成了教皇的敌人，占领罗马尼阿并准备进攻王国。教皇因此把他逐出教会，结果他众叛亲离，选侯们推选那不勒斯王弗里德利希为皇帝以取代他。弗里德利希来到罗马接受加冕礼。但教皇因惧怕他的势力，拒不为他加冕，而且设法使他撤出意大利，就像过去对待奥托那样。弗里德利希愤愤返回德国，和奧托打了许多仗，终于把他打败。这时英诺森三世已死。这位教皇曾办过不少好事，还在罗马修建了圣灵医院。继他当教皇的是霍诺留斯三世，圣多米尼克会和圣法兰西斯会 
 

注



 就是他在世时于1218年创立的。霍诺留斯曾为弗里德利希加冕。耶路撒冷王鲍尔德温的后代乔万尼把一个女儿嫁给他。鲍尔德温是留在亚洲的基督教军队的司令，这时仍然保有这个头衔，就把这一头衔连同嫁妆也一起转赠给他。从此以后，不论谁当那不勒斯王，也称为耶路撒冷王。





[1]
 萨拉丁（公元1138—1193年），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1187年将基督徒赶出巴勒斯坦。——译者



[2]
 一译作芳济各会。——译名



第五章



意大利政情——伊斯特家族势力抬头——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皇帝弗里德利希二世去世——曼弗雷德占有那不勒斯王国——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在伦巴第的斗争——教皇把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赠给昂儒的查理——教皇使意大利不安定的政策——教皇尼古拉三世的野心——教皇的侄子们——西西里的晚祷——罗多尔夫皇帝允许大批城市赎买独立——百年庆典制度的创立——教皇迁至阿维尼翁。

这时，支配意大利各邦的有以下各种方式：罗马人不再选举执政官，改为任命一位或数位掌握同样权力的元老院议员。伦巴第一些城市原先为反对红胡子弗里德利希而成立的同盟仍然存在，其中包括米兰、布雷西亚、曼图亚、罗马尼阿境内多数城市以及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和特雷维萨。站在皇帝一边的有克雷莫纳、贝加莫、帕尔马、勒佐和特兰托。伦巴第、罗马尼阿以及特雷维萨边区的其他城市和要塞则根据他们的需要时而支持这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

在奥托三世时期，有一位名叫埃泽林的人来到意大利，住在乡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叫埃泽林。这个人有钱有势，站在弗里德利希一边，前面我们已提到，弗里德利希和教皇敌对。在埃泽林的怂恿和支持下，弗里德利希夺取了维罗纳和曼图亚，摧毀了维琴察，占领帕多瓦，击溃各城联合的军队，然后进军托斯卡纳。与此同时，埃泽林已征服整个特雷维萨边区；但未能战胜费拉拉，驻守在这个地方的是阿佐内·达·伊斯特的和教皇派驻伦巴第的军队。后来，因为敌人已被迫退走，教皇就把费拉拉作为封地赐给这位阿佐内。现在统治该城的就是阿佐内的后代。弗里德利希进军比萨后即停下来，企图统治托斯卡纳。但是，他在那个地区到处寻找朋友搜索敌人的过程中，播下了无数不和的种子，后来竟招致意大利的毁灭。因为互相敌对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斗争日烈——支持教会的自称圭尔夫派，效忠皇帝的自称吉贝林派。这两派的名称最早出现在皮斯托亚。弗里德利希率军队由比萨出发，用各种办法攻击教会辖地并大肆破坏；以致教皇无计可施，只好打起十字大旗号召人们反对他，就像他的前任教皇用以对付萨拉森人的办法一样。弗里德利希为了不致像过去红胡子弗里德利希及其他人那样突然被自己的臣民拋弃，于是就雇用一些萨拉森人。为了紧紧地把这些萨拉森人笼络在自己周围、在意大利建立巩固的反对教会的堡垒，不再害怕教皇的诅咒，他就把属于那不勒斯王国的诺切拉地区划归他们所有。这样，萨拉森人既有了自己的退身之地，就会感到更安全有保障。这时的教皇是英诺森四世，他因为害怕弗里德利希，先去热那亚，后来又到法国去了。他指令在里昂召开宗教会议。弗里德利希本想前往出席，但帕尔马的叛乱把他拖住。受阻后，他进入托斯卡纳，从那里又去西西里岛，后来就死在岛上；留下一个儿子孔拉德在施瓦本，还有妾生的一个叫曼弗雷德的儿子留在普利亚，已被封为本内文托公爵。孔拉德前往接管王国，但到达那不勒斯时就死了，留下一个名叫科拉迪诺的婴儿，当时在德意志。因此，曼弗雷德就掌握大权，起初是作为科拉迪诺的监护人。后来他听人散发一份通告说科拉迪诺已死，于是自立为王。他这样做虽说违反教皇和那不勒斯人的意愿，但他们还是无可奈何地迁就了他。

和那不勒斯王国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伦巴第境内发生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之间多次大规模斗争。圭尔夫派的领袖是教皇的一位使者；吉贝林派为首的是占据波河彼岸几乎整个伦巴第地区的埃泽林。在战争过程中因为帕多瓦城反叛，他就把该城一万两千名市民都处死。但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他本人也被杀死，那时他已八十岁；于是所有他原先占领的地区就纷纷独立。那不勒斯王曼弗雷德继他祖先之后仍与教会为敌，使教皇乌尔班四世经常处于恐惧不安之中。乌尔班为了降服他，就召集十字军，并亲自到佩鲁贾迎接他们。但因为看到十字军人数太少而且行动迟缓，他感到为了征服曼弗雷德，还必须寻找更得力的支援，于是他就求助于法兰西，把国王的弟弟昂儒的路易封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之王，并鼓动法王查理到意大利来占领那个王国。但查理还未抵达罗马，教皇就死了，由克莱门特四世继位。这时查理才率领三十艘战船到达奥斯蒂阿并下令其余军队由陆路赶来。他在罗马逗留时，罗马市民为了使他亲近他们，便推举他为元老院议员；教皇把王国赐给他，条件是他每年向教会交纳五万金币；而且还规定，从那时起，不论查理还是别人当那不勒斯国王，都不能同时当皇帝。查理进军攻打曼弗雷德，打垮他的部队并在本内文托附近把他本人杀死，然后就当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之王。科拉迪诺的父亲曾在遗嘱里规定那个王国属于他，所以他就在德国集中很大兵力开入意大利攻打查理，在塔利阿科佐打了一仗，科拉迪诺逃跑时被俘，因为当时不知道是他，就把他杀了。

教皇阿德里安五世以前那段时间，意大利一直还算安定；但他继任教皇以后，情况就变了。查理在罗马以元老院议员资格统治这个城市。教皇忍受不了他的权势，就退到维特尔博，恳求罗多尔夫皇帝到意大利来帮助他。历届教皇就是这样，有时是出于宗教热忱，有时是受个人野心驱使，不断从外部招来新势力，造成意大利境内新的动乱。他们一旦把一位帝王扶持起来，势力大了，就又嫉视他，想方设法要把他消灭。教皇们从来都不允许别人治理这个地区；而由于他们本身低能，又无法治理这个地区。帝王怕他们，因为，不论是打是逃，教皇总是得到好处；除非是上当受骗。例如博尼法斯八世和其他几位教皇，就是在皇帝伪装友好的情况下被诱捕的。罗多尔夫因为正在和波希米亚国王打仗，未能应教皇阿德里安之邀进入意大利。这时教皇死了，奥尔西尼家族的尼古拉三世继位。这位教皇胆大有野心，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削弱查理的势力，于是就劝使罗多尔夫皇帝抱怨说他在托斯卡纳境内有一个总督亲近圭尔夫派，曼弗雷德死后，他的位置被查理派人顶替了。

查理向皇帝让步，把他派去的总督撤走。于是教皇就派他的侄子、一位枢机主教，到那里任皇帝的总督。皇帝为了报答对他的尊敬，就把罗马尼阿归还教会，这个地区是他的前任从教会手中夺走的；于是教皇就封贝尔托尔多·奥尔西诺为罗马尼阿公爵。这时，尼古拉认为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对付查理，就免去他的元老院议员的职位，并宣布一条规定：今后任何皇族都不得充当罗马元老院议员。他还打算剥夺查理在西西里的统治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暗中和阿拉贡王彼得商议，但这件事到下届教皇才实现。他还想从自己的家族中产生两位国王，一位在伦巴第，一位在托斯卡纳，保卫教会免遭德意志人侵入意大利，也防备已占有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法国人。但他虽有这些想法却去世了。他是公开暴露自己野心的第一位教皇。他还借口壮大教会，把高官厚禄赏给他自己的家族成员。在他当教皇以前，任何教皇的侄子或其他家族成员都从未被提及；但此后的历史就屡见不鲜了。现在，他们除了还未竭力把教皇职位变成世袭之外，在其他方面，简直已经是无孔不入了。不错，经教皇亲立的王公都未能长期保住权位，这是因为教皇在位的时间一般都很短暂、来不及把他们的计谋搞得很妥善的缘故。

继尼古拉之后当教皇的是马丁四世。因为他是法国人，当然就站在查理一边。罗马尼阿反叛时，查理还曾派兵帮他镇压。军队在富尔利扎营时，有一位名叫圭多·博纳托的星相家谋划在特定时刻，使富尔利人攻打国王的部队。这个诡计竟然成功，所有的法国人都被抓住杀死。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由尼古拉教皇和阿拉贡国王彼得合商的阴谋也实现了：西西里人把岛上所有的法国人都杀光，彼得自封为岛上之王，声称由于他的妻子科斯妲扎系曼弗雷德之女，本来就对该岛拥有主权，因此该岛是属于他的。查理在进行以武力收复西西里岛的各种准备时死去，留下一个儿子查理二世，在西西里被俘。为了恢复自由，他答应如果在三年以内他不能取得教皇同意把西西里王国授予阿拉贡王的话，他情愿回到狱中。

罗多尔夫皇帝本人并未进入意大利，而是派一名全权大使前往，使所有愿意出钱自赎的城市取得自主权，这样就和皇帝亲临同样有利于帝国。许多城市赎回自主权；取得自由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后来萨克森的阿多尔夫继承皇位；继任教皇的是皮埃特罗·德尔·穆洪。他就位时改名切莱斯蒂内五世。但由于他是一位隐士，清高圣洁；即位六个月后就弃位而去。博尼法斯八世被选为教皇。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法国人和德意志人都离开意大利；于是全境就都留给意大利人自己治理。但天命注定教皇在这些敌人撤走之后，既不能建立又不能享有自己的权威；反而把罗马的科隆纳和奥尔西诺这两个势力雄厚的家族扶持起来。他们既有武装又住在附近，致使教皇软弱无力。后来博尼法斯下定决心消灭科隆纳家族，除了开除他们的教籍之外，还调动教会武装力量打击他们。这一步骤虽然也使他们受到一些损害，但后来证明对教皇为害更大。因为，这些武装力量都是忠于宗教信仰的，对教敌作战时还很英勇；但当他们一旦为私人野心而把矛头指向基督教徒时，对那些想利用他们的人来说，就不再那么听使唤了。由于教皇热衷于个人私利，致使他们逐步丧失军权。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情形之外，教皇还撤销科隆纳家族两位枢机主教的职务。这个家族的首领斯奇亚拉偷偷逃脱，被卡塔洛尼亚的海盗船抓去当了橹工，后来在马赛有人认出是他，就把他送到被开除教籍并剥夺了王位的法王菲利普那里。菲利普考虑如果用战争反对教皇，很可能要失败或冒很大风险；于是就采用欺诈手法：假装想和教皇讲和，偷偷把斯奇亚拉送到意大利境内。他到达教皇陛下所在地阿纳尼阿之后，就聚集几个朋友，趁黑夜把教皇监禁起来。虽然不久之后阿纳尼阿人就把他释放，但由于他受折磨太大，气疯而死。博尼法斯发起在1300年举行庆典大赦年，规定每百年举行大庆一次。在这一段时期内，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曾发生各式各样的冲突；皇帝们已放弃意大利，因而许多地方不是独立就是被暴君强占。教皇本尼迪特重新给科隆纳家族那两位枢机主教戴上红帽子，并重新为法王菲利普祈福。他的后继者是克莱门特五世，因为他是法国人，于1305年把教皇宫廷迁至阿维尼翁。



第六章



亨利皇帝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人站在教皇一边——维斯康蒂家族始创米兰公国——马费奧·维斯康蒂反对拉托雷家族的诡计——乔万尼·加利佐·维斯康蒂成为米兰第一位公爵——路易皇帝在意大利——波希米亚王约翰在意大利——反对波希米亚王和教皇的代表的联盟——威尼斯的起源——丕平和希腊皇帝承认威尼斯独立——威尼斯兴旺发达——威尼斯的衰落——教皇和皇帝之间的不和——那不勒斯女王乔万娜——里恩济——大庆改为每五十年举行一次——米兰公爵的继承——教皇代表枢机主教埃吉迪奥——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的战争。

这时，那不勒斯王查理二世逝世，由他儿子罗伯特继位。卢森堡王亨利被选为皇帝。虽然教皇不在罗马，他还是到那里去接受加冕。他的到来使伦巴第发生骚动。因为他把所有被放逐的人，不管是圭尔夫派还是吉贝林派，一概释放回家。结果，两派都竭尽全力要把对方赶走，以致整个地区到处混战。皇帝费了很大力量也难以平息。他离开伦巴第经热那亚到比萨，在那里他力图从罗伯特国王手里夺取托斯卡纳。此事未成，他又到罗马。在那里只待了几天，就被奥尔西诺家族在罗伯特国王同意下，把他赶出去；于是他又回到比萨。为了更有把握对托斯卡纳作战并从国王手中夺得这个地区，他鼓动西西里王弗里德利希前往攻打。但正当很有希望占领托斯卡纳并夺得那不勒斯国王的领地时，他就死了。遗位由巴伐利亚的路易继承。大约就在同一时期，约翰二十二世当了教皇。在他的任期内，皇帝继续迫害圭尔夫派和教会；但他们得到罗伯特和佛罗伦萨人保护。伦巴第境内的维斯康蒂家族和圭尔夫派之间打了许多仗；在托斯卡纳境内的战争则是在卢卡的卡斯特鲁乔和佛罗伦萨人之间进行的。因为维斯康蒂家族促成米兰公国成立，而这个公国又是后来统治意大利的五个君主国之一，所以我想提前把这个家族介绍一下。

米兰自从被红胡子弗里德利希破坏之后，逐渐恢复元气；为了报仇，它就加入伦巴第各城市联防同盟。这样就限制了红胡子的活动，而且在伦巴第还一度保持了教会的利益。在后来历次战争进行期间，拉托雷家族在米兰的势力强大起来。只要皇帝在这个地区的威信一直很低，这个家族的声望就不断增长。但当弗里德利希二世进入意大利，吉贝林派的势力也在埃泽林支持下发展壮大之后，这一派在各个城市的种子就都发芽滋长起来。在米兰发展起来的就是维斯康蒂家族，他们放逐了拉托雷家族。不过这个家族并未在外边呆多久，就按照皇帝和教皇达成的协议，又让他们回了家乡。这是因为，当时教皇和他的宫廷已迁到法国去，卢森堡的亨利皇帝借口去罗马加冕来到意大利，他在米兰受到那两大家族当时的首领马费奥·维斯康蒂和圭多·德·拉托雷的接待。但是，马费奥企图借皇帝的力量驱逐圭多，以为拉托雷家族既然站在反对皇帝的党派一边，达到目的并不困难。于是当人们抱怨德意志人的举动不文明时，他就抓住这个时机，偷偷地到处鼓动人们拿起武器甩掉这些蛮族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适当时机一到，马费奥就偷偷指使他的一个心腹去鼓动暴乱，于是人们就纷纷拿起武器打德意志人。

但当捣乱正闹得欢时，马费奥立即带着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同党一起跑到亨利皇帝那里，报告说整个叛乱都是拉托雷家族搞起来的；说他们不甘心在米兰安居乐业，抓住机会抢劫皇帝，以便讨好意大利的圭尔夫派，使自己的家族当上米兰君主；接着又叫他别懊丧，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打，他们这一派随时准备用他们的生命来保卫他。亨利相信了马费奥所说的一切，于是就命令自己的部队和维斯康蒂家族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进攻这时正分散在全城各地平息叛乱的拉托雷家族，把抓到的都杀了，对其余的则在抢光他们的财物之后予以放逐了。马费奥·维斯康蒂就是用这样的诡计当上了米兰的君主。他留下的后继人有加利佐和阿佐，再往后就是卢奇诺和乔万尼。乔万尼当了米兰大主教。卢奇诺比乔万尼死得早，他留下的后代有贝尔纳博和加利佐。加利佐不久也死了，留下一子，称维尔图伯爵。他在大主教死后，谋杀了他的伯父贝尔纳博，当了米兰君主。他是第一个有公爵头衔的人。公爵留下的后代是菲利波和乔万玛丽亚·安杰洛，后者被米兰人杀害，政权落入菲利波手中。但因为他没有男嗣，米兰就由维斯康蒂家族转入斯福查家族手中，这些情况以后再说。

现在言归正传。路易皇帝为了加强他自己那一派，也为了加冕，就来到意大利。到达米兰后，为了要从米兰人处弄到钱找借口，他假惺惺地赐给米兰人自由并把维斯康蒂家族成员投入监狱。但不久之后又把他们释放。他到达罗马后，为了更便于把意大利搞乱，就擅自推举皮埃罗·德拉·科尔瓦拉为教皇；企图利用他的势力和维斯康蒂家族的实力削弱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两处敌对派的势力。但这时卡斯特鲁乔死了，使皇帝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比萨和卢卡两地已叛变。比萨人捉住皮埃罗·德拉·科尔瓦拉，把他押送法国交给教皇。皇帝对意大利的事情感到失望之后，就回到德意志。他刚离去，波希米亚王约翰就在布雷西亚吉贝林派的邀请下进入意大利，自封为该城和贝加莫的君主。他的到来是经教皇同意的（虽然教皇表面上假装反对）。教皇在波洛尼亚的代表因而对他表示支持，认为用这个办法可以阻止皇帝再来。这样就引起意大利党派的变动。因为佛罗伦萨人和国王罗伯特发现教皇代表赞助吉贝林派搞的勾当，于是就敌视所有受到教皇代表和波希米亚国王友好对待的人。许多君主，不管是圭尔夫派还是吉贝林派，都和他们联合起来，其中包括维斯康蒂家族，德拉·斯卡拉家族，曼图亚的菲利波·贡扎戈，卡拉拉家族和伊斯特家族。因此，教皇把他们统统开除教籍。国王由于害怕这个联盟，就回到自己的国家调集兵力。当他率领一支大军回来时，仍然感到事情难办。他知道这件事自己做错了，就撤回波希米亚，只留下些部队驻守勒佐和莫德纳；帕尔马则由城内最有势力的马尔西利奥和皮埃罗·德·罗西照管；教皇代表对此深为不满。

波希米亚国王撤走后，波洛尼亚就加入联盟。后来联盟各国把仍旧站在教会那边的四个城市瓜分了。他们取得的协议是这样：帕尔马归属德拉·斯卡拉家族，勒佐归贡扎加家族，莫德纳归伊斯特家族，卢卡归佛罗伦萨。但在他们进占这些城市时又发生许多纠纷；后来大多由于威尼斯人调停解决。有些人或许会认为，既然威尼斯人的政体是共和制，不但在实力方面而且在内部规章制度方面比意大利任何其他君主国都值得赞扬，而我们却拖了这么久还不曾提起他们，似乎很不恰当。但当读者把原因了解清楚之后，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打算从更古远的时代开始叙述他们这个城市，以便使所有的人都明白他们的起源如何，还要弄清楚究竟是些什么原因这么长时期阻止他们介入意大利事务。

在匈奴王阿蒂拉围困阿奎莱雅期间，当地居民在进行长时期抵抗之后，认为他们的安全已无法保住，就带着所能携带的一切动产，逃到坐落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现名威尼斯湾附近的几个无人居住的岩礁上避难。帕多瓦居民发现自己也处于同样危险中，知道阿蒂拉在攻占阿奎莱雅之后必将攻打他们自己，于是也带着他们最贵重的财物搬到同一片海上的一个叫里沃·阿尔托的地方，把妇女、孩子和老人都带了去，只留下青年人防守帕多瓦。除这些人之外，蒙塞利切人和他们附近山区的居民由于同样的恐惧，也逃到这些岩礁上。但当阿蒂拉占领阿奎莱雅并破坏帕多瓦、蒙塞利切、维琴察和维罗纳之后，帕多瓦人和其他一些力量强大的人就继续在里沃·阿尔托附近的沼泽地带居住。住在古时叫威尼西亚地区的人，受到同样的形势逼迫，也同样聚集到这一带沼泽地。这些人就是这样受危急处境所逼，离开条件很好的肥沃地区，住到了这个贫瘠的无益的地方。不过，由于大批人聚集在这个比较狭小的地区，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把这一带地方弄得不但可以居住，而且还很可爱。他们制定自己的法律和有用的规章制度。在意大利遭受蹂躏破坏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却享受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不长的期间，他们的实力就大大增强，名声远播。因为，除了上边已提到的那些移民之外，又有许多人从伦巴第各城逃来，他们主要是为逃避伦巴第王克莱菲斯的暴政而来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新城市居民的人数。当法王丕平应教皇邀请前来把伦巴第人逐出意大利时，他和希腊皇帝订立公约，当时本内文托公爵和威尼斯人并未在这个公约中表明归顺任何一方，而是独自享受自由。威尼斯人因为被迫住在不毛的岩礁上，他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维持生活的途径，于是就驾驶着自己的船舶航行沿海各口岸，从而使他们这个城市成了全世界各种货物的集散地，城里到处都有来自各国的人。

多年来，威尼斯并未寻求任何领地，只找到一些便利他们进行贸易的地方，因而在希腊和叙利亚得到许多港口。因为法国人常常使用威尼斯的船只到亚洲去，为了报偿他们的效劳，就把坎迪阿岛划归他们。威尼斯人以航运为生，名震四海，受到全意大利各地尊敬。威尼斯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意大利各地区之间发生纠纷时，一般都请他们当仲裁；联盟各国之间因划分各城归属问题出现分歧时，也请威尼斯裁决。问题既然向威尼斯人提出，他们就把布雷西亚和贝加莫断给维斯康蒂家族。但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威尼斯人也急于扩张自己的地盘；于是就把帕多瓦、维琴察、特雷维萨等城据为己有，后来还占据维罗纳、贝加莫以及布雷西亚和罗马尼阿境内的许多城市和那不勒斯王国。其他各国深感威尼斯势力强大，不但意大利列国公侯，甚至阿尔卑斯山南麓诸王也都闻声胆战。于是这些国家就结成反对威尼斯的同盟。一日之间就把威尼斯曾苦心经营，花费巨万资财才得到手的许多地方全部夺走。威尼斯人后来虽又收回一部分，但由于业已力衰名败，只有像意大利其他各邦那样，任人摆布而已。

本尼迪特十二世当了教皇之后，发现意大利已完全不受教会控制，他又怕皇帝自兼意大利王，于是决定和篡夺了原先一贯臣服皇帝的那些城市政权的人们修好，以便使他们有理由惧怕皇帝，和他自己联合起来共同保卫意大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发布一道命令，批准伦巴第境内所有暴君占有他们已夺得的各个地区。教皇作出这项认可之后随即逝世，由克莱门特六世继位。皇帝看到教皇如此大方地赐赠帝国的领土，为了和他同样地慷他人之慨，就以皇帝的权威批准那些已在教会的城市或地区擅自掌权的人继续掌权。这样，加莱奥托·马拉泰斯塔和他的弟兄们就成了里米尼、佩扎罗和法诺的君主；安托尼奥·达·蒙特费尔特罗就成了马尔凯区和乌尔比诺的主宰；詹蒂莱·达·瓦拉诺就正式据有了卡梅里诺；圭多·迪·波伦塔据有拉文纳；西尼巴尔多·奥德拉菲占据富尔利和切泽纳；乔万尼·曼弗雷德家族占有法恩扎；洛多维科·阿利多西占有伊莫拉。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许多人占据其他许多地方。就这样，在原属教会的所有的城市、乡镇或要塞中，就几乎已经无处不无君主了。教会长时期未能恢复势力。直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时，由于各地君王的后代腐化衰亡，教会才得以恢复权威。

皇帝作出上述这些认可时，他本人住在塔伦托；这就意味着他有进入意大利的意图。结果就在伦巴第境内引起许多战争，维斯康蒂家族成了帕尔马的君主。这时那不勒斯王罗伯特已经逝世，只留下两个孙儿，都是他儿子查尔斯生的，查尔斯早在罗伯特之先就已死了。罗伯特临死时下令这两个孩子当中较大的叫乔万娜（或约安）的孙女继承王位，并命令她招匈牙利王的儿子安德雷阿为婿——这个人是罗伯特的外孙。安德雷阿和她结婚不久就被她谋杀，又招了她的另一个表兄塔伦托君主路易为夫。但安德雷阿的弟兄匈牙利王路易为了替他的被害报仇，带领军队来到意大利，把约安女王和她的丈夫赶出王国。

在这时期，罗马发生了令人难忘的事件。在坎皮多利奥担任国务大臣的尼科洛·迪·洛伦佐（又常被称为里恩济或科拉·迪·里恩济）把元老院议员们逐出罗马，并以“保民官”的名义自立为罗马共和的首领，恢复了罗马古制。他为人公正严明、道德高尚、声誉卓著；因此，不仅附近各地，甚至全意大利各邦都纷纷派使节前来晋谒。那些古老的行省，看到罗马的新生和复兴，也都抬起头来；有的是因为看到希望，有的是出于恐惧，一致尊他为王。但尼科洛本人虽说德高望重，却在刚刚开始他的伟大事业时就丧失劲头了；仿佛经受不住这么伟大事业的压力似的；在并无任何人驱逐的情况下，自己就偷偷溜到波希米亚王查理那里——查理为了对巴伐利亚的路易表示轻蔑，曾在教皇势力支持下被推举为皇帝。他为了讨好教皇，就把尼科洛作为俘虏押送到他那里。过了些时候，弗兰切斯科·巴龙切利效法里恩齐的做法，放逐元老院议员，夺占罗马保民官职位。教皇为了镇压他，采取了最有效的办法：把尼科洛从监狱放出送回罗马，恢复他原来的保民官职位。于是他就重新掌握大权并把弗兰切斯科处死。但因为科隆纳家族与他为敌，不久之后他自己也被处死，于是元老院议员又恢复官职。匈牙利王赶走女王约安之后就回他本国去了。但因教皇宁愿在罗马附近保留一位女王也不要男王，就又恢复了她的王位，条件是她的丈夫应满足于塔伦托君主这个头衔，不能称王。这时正是1350年，教皇考虑原来由博尼法斯规定在每一世纪结束时举行大庆典的事可以改为每五十年举行一次，于是就发出要在这一年举行大庆典的指示。罗马人为了对这件事的好处表示感谢，答应教皇派四位枢机主教改革罗马政府，还可以按教皇的意旨委派元老院议员。教皇重新宣布塔伦托的路易为国王，女王约安为了谢恩，就把她继承的领地阿维尼翁献给教会。

这时卢基诺·维斯康蒂去世。他的弟弟大主教继任米兰君主。他多次攻打托斯卡纳和他的邻邦，变得非常强大。他死后，他的侄子贝尔纳博和加利佐继承他的事业。但加利佐不久逝世，留下乔万·加利佐和贝尔纳博分享政权。波希米亚王查理当时是皇帝；英诺森六世是教皇，他派了一位枢机主教西班牙人埃吉迪奥进入意大利。这个人不只在罗马尼阿而且在全意大利使教会的名誉得到恢复。他从米兰大主教手里收复波洛尼亚，并强迫罗马人接受每年由教皇委派一位外籍人充当元老院议员。他和维斯康蒂家族订立了体面的协定。还打垮并活捉一位叫约翰·阿古特的英国人，这个人曾率领四千英国兵参加吉贝林派一边在托斯卡纳打仗。教皇乌尔班五世听到这许多胜利的消息之后，决定访问意大利和罗马。皇帝这时也驾临罗马。皇帝在罗马呆了几个月之后又回到波希米亚王国，教皇也回到阿维尼翁。乌尔班死后，格雷戈里十一世被推举为教皇。因为枢机主教埃吉迪奥已死，又由于其他势力联合起来反对维斯康蒂家族，意大利旧日的倾轧不和从而死灰复燃。教皇在法国住了七十一年之后，于1376年先派代表带着六千布列塔尼士兵回到罗马，然后亲自回来重建宫廷。继格雷戈里十一世任教皇的是乌尔班六世。但不久之后，十位枢机主教声称乌尔班的任命不合规定，又在丰迪选出克莱门特六世为教皇。这时，热那亚人推翻骑在他们头上多年的维斯康蒂家族的统治。后来在他们和威尼斯人之间为了争夺特内多斯岛打了几次大仗。热那亚人虽曾一度得手，曾围攻威尼斯好几个月；但最后威尼斯人还是取得胜利。在教皇干预下，双方于1381年媾和。在这些战争中首次使用了大炮，这是不久前荷兰人发明的。



第七章



教会内部分裂——乔万尼·加利佐·维斯康蒂的野心——教皇和罗马人达成协议——博尼法斯九世首创向教会交纳年俸的制度——伦巴第的动乱——威尼斯人在大陆上取得地盘——教皇和罗马人之间的分歧——比萨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菲利波·维斯康蒂收复失地——那不勒斯的乔万娜二世——意大利政情。

教会内部既然已经分裂，约安女王偏袒主张分离派的教皇。因此，教皇乌尔班就设法使那不勒斯国王的后裔杜拉佐的查尔斯去夺取她的领土。事成后，女王逃往法国，查尔斯称王。法王闻信震怒，派昂儒的路易进入意大利为女王收复失地，把乌尔班教皇逐出罗马并扶植擅立教皇。但路易正在进行这些事情时就死了，他的部队被击溃后也回法国。教皇在这个紧急时刻到达那不勒斯，把站在法国和擅立教皇一边的九名枢机主教投入监狱。后来教皇因为拒绝封国王的侄子为卡普亚君主、得罪了国王。教皇表面上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还要求国王把诺切拉拨给他作为住地。他把这个地方的防御工事修好以后，就准备剥夺国王的领土。国王知情后就在诺切拉外面扎营围困，于是教皇逃往那不勒斯，把他原先关进监狱里的那些枢机主教都处死，然后从那里回到罗马。为了扩张势力，他又封二十九人为枢机主教。这时，那不勒斯王查尔斯到达匈牙利，在那里被封为国王，不久之后就在战场上阵亡，在那不勒斯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大约就在同时，乔万尼·加利佐·维斯康蒂杀害他叔叔贝尔纳博，自己独揽大权。而且，他当了米兰公爵和全伦巴第的君主还不满足，又企图统治托斯卡纳。但正当他一心要占领这个地区并最终在全意大利称王时，却去世了。博尼法斯九世继乌尔班六世为教皇。擅立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也已去世，遗位由本尼迪特十三世继承。

在这个时期，有许多英格兰人、德意志人和布列塔尼人在意大利各地的部队里服役。指挥他们的，一部分是经常变动的各地当权者，另一部分是教皇在阿维尼翁时派去的人。意大利的许多君主就是利用这些武人长期进行战争。直到罗马尼阿的洛多维科·达·琴托出现，才由他成立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命名为圣乔治联队的部队。由于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不久之后就使外籍部队名声扫地，本地部队则誉满全境。从此以后，各王公就利用本地部队进行战争、互相征伐。教皇博尼法斯九世由于和罗马人有仇，迁居斯切西，一直在那里呆到1400年大庆。这时罗马人为了劝他回罗马，答应由他另外委派一名外籍元老院议员，还答应他在圣安杰洛堡设防。根据这些条件，教皇回到罗马。为了使教会富裕，他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凡是领有薪俸的人，在离职时都要拿出一年的年俸献给教皇议事室。

米兰公爵乔万尼·加利佐死后，虽然留下两个孩子乔万玛丽亚和菲利波，但公国还是四分五裂。在随后发生的动乱中，乔万玛丽亚被杀害。菲利波在帕维亚要塞里躲了一些时候，由于要塞长官忠实高尚，他得以从那里逃脱。在占领原属他父亲的一些城市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古利埃尔莫·德拉·斯卡拉的，在被放逐后投奔帕多瓦君主弗兰切斯科·达·卡雷拉手下。在这位君主的帮助下，他恢复维罗纳城邦。但他只在那里呆了很短时间，就被弗兰切斯科指使人把他毒死了，维罗纳城也被夺占。这些事件使原先在维斯康蒂家族保护下安居乐业的维琴察人对帕多瓦君主的强大感到害怕，就请求威尼斯人保护。威尼斯人和弗兰切斯科打了几仗，先后占领维罗纳和帕多瓦。

这时教皇博尼法斯已逝世，由英诺森七世继位。罗马人请求他把要塞还给他们，并恢复他们的自由。因为教皇不愿答应他们的请求，他们就要求那不勒斯王拉迪斯劳斯帮助。教皇和罗马人和解之后又回到罗马，封他自己的侄子洛多维科为马尔凯区伯爵。不久之后，英诺森逝世，格雷戈里十二世继位。他即位前取得的谅解是：擅立教皇什么时候放弃教皇职位，他也要放弃。为了使教会统一，在诸枢机主教的劝告下，擅立教皇本尼迪特来到威内雷港，格雷戈里来到卢卡。他们在那里进行了许多努力，但未能取得任何协议。因此，他们各自手下的枢机主教就抛弃了他们。本尼迪特前往西班牙，格雷戈里去里米尼。枢机主教们这方面，在教皇驻波洛尼亚代表枢机主教巴尔萨扎·科萨的支持下，在比萨召开宗教会议，推举亚历山大五世为教皇。亚历山大就位后立即开除拉迪斯劳斯国王教籍，把王国交给昂儒的路易统治。这位君主联合佛罗伦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起攻打拉迪斯劳斯，把他逐出罗马。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亚历山大逝世，由巴尔萨扎·科萨继位，定名约翰二十三世，在波洛尼亚就位。后来又到罗马，正遇上昂儒的路易从普罗旺斯带兵前来和拉迪斯劳斯打仗，把他打垮。但由于军事首领们处置失当，未能把胜利进行到底。因而在不久之后，国王拉迪斯劳斯又聚集力量重占罗马。路易逃回普罗旺斯，教皇逃到波洛尼亚。他在那里想方设法削弱拉迪斯劳斯的势力，因而使匈牙利王西吉斯蒙德被选为皇帝并请他来意大利。他们在曼图亚亲自商谈后，同意召开全体宗教会议，使教会统一起来。教皇办成这件事之后，就认为他自己现在完全有办法对付他的敌人了。

这时共有三位教皇：格雷戈里、本尼迪特和乔万尼。这样就使教会软弱无力、声名狼藉。和教皇约翰原来所期望的相反，这次宗教会议决定在德国的康斯坦茨召开。虽然拉迪斯劳斯已死，导致教皇召开宗教会议的原因已不存在，但由于他既然已经答应前往参加，就不便拒绝不去了。他到达康斯坦茨几个月后，就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但已为时太晚。他正在设法逃跑时被捕，被迫放弃教皇职位。擅立教皇之一格雷戈里也送去了弃位声明。另一位擅立教皇本尼迪特拒绝弃位，被判为异端。但后来因为被手下诸枢机主教抛弃，只好也答应弃位。于是宗教会议就推选科隆纳家族成员奥多为教皇，定名马丁五世。在经过许多教皇分立之后，教会又重新统一于一长之下。

如上述，菲利波·维斯康蒂当时住在帕维亚要塞中。而法齐诺·凯内在伦巴第动乱中已成为维切利、亚历山大里亚、诺夫拉和托尔托纳的君主，并已聚敛大批财宝。他感到自己寿数将尽，又无儿女，就让他妻子贝阿特丽丝继承产业，并和友人商妥促使她和菲利波结婚。这个结合使菲利波势力大增，他重新占领米兰和整个伦巴第地区。对于这么多恩惠，他也和一般王侯曾经干过的那样恩将仇报，指责贝阿特丽丝与人通奸，把她处死。他感到自己现在实力强大，就计划攻打托斯卡纳，完成他父亲乔万尼·加利佐尚未完成的大业。

那不勒斯王拉迪斯劳斯临死，曾把王国和一支大军留给他妹妹乔万娜。这些部队由意大利一些第一流军事首领率领。其中有一位科蒂纽奥拉的斯福查，他是当时全意大利武装部队中最出名的勇士。乔万娜女王身边曾养着一个叫潘多尔费洛的人，为掩盖这件不体面的事，就和她的丈夫，法国皇族贾科波·德拉·马尔卡讲好条件：他应满足于塔伦托亲王这个头衔，让她本人称王并主持国政。但当这位贾科波到达那不勒斯时，武装部队立即拥他为王，于是夫妻之间就打起仗来。虽然男方起初打了许多胜仗，但女王最后还是战胜了对方，从而成为教皇的敌人。针对这个情况，斯福查为了使她处于困境以便迫使她投靠自己，就在事先未把意图通知她的情况下，突然把部队撤走，不为她服役了。于是女王发现自己突然失掉军队，又无别处求助，于是就把阿拉贡和西西里王阿尔方索收为义子，请他支援；并雇用蒙托内人布拉乔为军队首领。这个人在军事上的名声和斯福查不相上下，而且他反对教皇，这是因为他过去曾占领原属教会的佩鲁贾等地。

后来，女王和教皇讲和。但国王阿尔方索认为她可能像对待她丈夫那样对待自己，就在暗中设法要把许多要塞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女王耳目极其灵通，抢先进入那不勒斯要塞并加强其工事。二人之间猜忌日重，终于兵戎相见。这时斯福查已重新在她手下服役；在他的协助下，把阿尔方索从那不勒斯赶走，剥夺了他继承王位的权力。另收昂儒的路易为义子。从此，在布拉乔和斯福查之间又展开一场对抗；前者站在阿尔方索一边，后者保卫女王的事业。在战争过程中，斯福查在抢渡佩斯卡拉河时淹死。于是女王又失掉武装力量。如果不是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康蒂帮助，强迫阿尔方索退回阿拉贡的话，她早已被逐出国土。阿尔方索撤走后，布拉乔无所畏惧，继续攻打女王，包围拉奎拉。但教皇唯恐布拉乔势力太大为害教会，就雇用斯福查之子弗兰切斯科，派他到拉奎拉去驱逐布拉乔；他到达后立即打垮布拉乔的队伍并把他本人杀死。布拉乔留下一个叫奥多的儿子，教皇从他手中夺走佩鲁贾，只把蒙托内地区留给他。后来他为佛罗伦萨人服役时，在罗马尼阿战死。这样，曾在布拉乔指挥下打过仗的武士中，最出名的就只剩下尼科洛·皮奇尼诺一人。

关于意大利的概况，我们接连说到这里，已经接近我们最初想要说到的时期。未曾提到的情况都不重要。只有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联合反对米兰公爵菲利波的战争可算例外。这件事我们准备在专门叙述佛罗伦萨时再说，在这里暂时略过；只把我们现在已说到的这个时代意大利诸君王和武装部队的情况概括几笔如下：约安二世占有那不勒斯、马尔凯区、教会领地和罗马尼阿；这些地区有的服从教会，有的被教区主教或暴君占有。像费拉拉、摩德纳和勒佐就是由伊斯特家族统治；曼弗雷德家族占有法恩扎；阿利多西家族占有伊莫拉；奥尔德拉菲家族占有富尔利；马拉泰斯塔家族占有里米尼和佩扎罗；瓦拉诺家族占有卡梅里诺。伦巴第一部分属于菲利波公爵，一部分属威尼斯；那些只占有一个地区的暂撇开不说，只有贡扎加一家例外，他们统治着曼图亚地区。托斯卡纳大部属于佛罗伦萨。卢卡和锡耶纳是仅有的按照自己的法律治理的两个地区——卢卡受圭尼吉家族统治；锡耶纳实行自治。热那亚人有时独立自主，有时受治于法国或维斯康蒂家族；被人瞧不起，可列入小邦一类。

主要邦国的武装力量都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菲利波公爵成天关在自己的房子里不见人，他打仗时都是派雇佣兵去打。当威尼斯人把注意力转向大陆时，就抛弃曾经使他们在海上称霸的武装力量，也采用意大利惯例，把自己的武装部队交给别人指挥。教士和女人不适于带兵，因此，教皇和那不勒斯女王约安也被迫采用别人因考虑欠周而采用的办法。佛罗伦萨人也采用同样惯例，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发生分裂，已经把贵族阶级消灭；他们的共和制完全掌握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手中，因此也只好按别人的习惯和方式办事。

这样，意大利的武装力量或是掌握在较小的王公手中，或者由不拥有城邦的人控制。这是因为，较小的王公带兵打仗并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获得财产或安全。那些不拥有城邦的人，从小练武长大，除武功外不懂其他任何技艺，他们打仗只是为了得到报酬或为个人捞得一官半职。后一类人当中最出名的有卡尔米尼约拉、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布拉乔的门徒尼科洛·皮奇尼诺、安戈洛·德拉·佩尔戈拉、洛伦佐·迪·米凯莱托、阿滕杜利·伊尔·塔尔塔利亚、贾科帕乔、切科利诺·达·佩鲁贾、尼科洛·达·托伦蒂诺、圭多·托雷洛、安托尼奥·达尔·蓬泰·阿德·埃拉以及其他等人。和这些人同属一类的，还有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君主，还可以加上罗马的几位贵族，科隆纳家族和奥尔西诺家族，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和伦巴第其他一些王公和贵人。这些人既然经常保持武装，互相之间又常常动武，而且想方设法使一切事情都有利于己；结果这些打仗的人，差不多都是两败俱伤。他们把武装行动搞到如此荒谬透顶，以致一名极其普通的将领，只要真有胆量，就能使全意大利很不慎地尊敬崇拜的那些人蒙受羞辱。

因此，在我写的这部历史中，必然会充满这类昏庸的君主和如此卑劣的军队。在叙述这些事情以前，像我在开始时就已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先把佛罗伦萨的起源说一说，以便把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况弄清楚；应该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




第二卷 从佛罗伦萨的起源到大叛乱 公元1010—1353年





第一章



古代共和国开发殖民地的习惯和它的好处——人口的增加使某些地区更有利于健康——佛罗伦萨的起源——佛罗伦萨的扩张——佛罗伦萨这个名称的由来——佛罗伦萨被托蒂拉破坏——佛罗伦萨人攻占菲埃索莱——佛罗伦萨第一次分裂及其原因——奔德尔蒙蒂家族——奔德尔蒙蒂被害——佛罗伦萨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圭尔夫派各家族——吉贝林派各家族——两派妥协。

在古代共和国和君主国那些早已废弃的伟大而高明的制度中，有一种制度曾经促使城市和市镇陆续建立起来。引起一位伟大的君主或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最关心的、同时也是使某一地区受益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为了共同的便利和防御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新殖民区的创立了。

这种事情并不难办到，只要把人们送到新占领的或荒无人烟的地区去就行了。这样移民不但可以促使新城市的建立，保证新占领区的安全，而且还可以使一个行省内的居民分布合理。这样，居民由于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舒适生活，从而繁殖迅速；不但愿意应召进攻别国，而且在保卫本土方面也可靠得多。但由于一些君主和共和国的做法不明智，这种习惯早已废弛；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衰败和破坏。因为，这种殖民制度原是使帝国安全、地区繁荣的唯一途径。王侯在新占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就如同要塞或岗哨，它可以使居民忠诚顺从，因而使国家得到安全。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殖民这一条规定，就不可能把这个地区完全占领，也不可能使居民保持适当的分布。因为各地有益健康的程度不同，有的地方必然人口过多，其他地方则无人居住。如果不设法把增殖太快的地方的人口抽调到人口过于稀少的地方，那么，后者将荒无一人，前者人口将拥挤不堪，从而使整个国家很快就遭破坏。而且，因为大自然不会解决这种失调现象，只有人们勤劳的努力才能解决。不利健康的地方一旦移入大量人口，就会变得有益健康。土地一经耕种就会肥沃丰产，烧火就会使空气清洁——这些救治方法是大自然无法提供的。

威尼斯城就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正确。该地原来是一片不利健康的沼泽地带。后来只是因为集中了大量勤奋的移民，才变成一个有益健康的所在。比萨也是这样，由于那个地方的空气原来很不卫生，因而从未拥有足够的居民；直到后来萨拉森入破坏了热那亚并使它的河流无法通航，致使热那亚人大批移居比萨，才使比萨这个城市兴旺富强起来。相反地，如果不采取殖民办法而想保有新占地区，必然十分困难。一些地方没有人居住的仍然没有人住，而人口繁殖太快的地方又无法减少。因此，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意大利，和古代比较起来，有许多地方已经荒芜。究其原因，完全是由于帝王已无心于真正光辉的事业，疏忽大意；共和国也漫不经心，失去值得称赞的好制度。在古代，由于殖民制度的运用，经常有新城市出现，已有的城市则进一步扩大。佛罗伦萨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它开始时是菲埃索莱城；后来由于不断殖民，才扩大为佛罗伦萨。

它极可能是像但丁和乔万尼·维兰尼所描述的那样，原来坐落在山顶上的菲埃索莱城，为了使它的市场能招徕更多客商，并为带货物来的人们提供更大的方便，就给他们划定一个地区加以安顿；不是在山上，而是在山脚和阿尔诺河之间的平地上。我设想，这一带第一批建筑物就是由这些市场促成的；这些市场还促使商人希望有宽敞的货栈存放他们的货物。经过若干年月之后，这些货栈就发展成永久性的牢固的建筑物。后来，罗马人征服迦太基人，从而使意大利免受外国入侵，这些建筑物必然随之大量增加；因为人们除非万不得已才会忍受不便。虽然对战争的担心使人们愿意占据易守难攻的地方；但只要担心的原因一旦消除，他们就乐于搬到进出方便的平地上去了。因此，在罗马共和国威名下取得的安全就促使在上述情况下定居下来的人们迅速繁殖，形成城镇。起初它的名字叫维拉·阿尔尼纳。后来发生马里乌斯和苏拉之间以及凯撒和庞培之间的内战，再往后又发生谋杀凯撒的人们和为凯撒之死报仇的人们之间的战争。在这期间，一批一批移民队被送到菲埃索莱——最初是苏拉送去的；后来，报了谋杀凯撒之仇的三位罗马官员 
 

注



 把全帝国瓜分后也曾把移民队送去——这些移民队部分地或是全部地定居在这个以后发展起来的城镇附近这片平原上。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住宅也随之遍布在这片地方，最后就形成城市；把它和意大利其他城市列入一类已很恰当。

关于佛罗伦蒂亚（Florentia）这个字的来源，众说不一。有人说它来源于这个殖民地的首要人物之一佛罗里努斯（Florinus）；有的又说这个字原来不是佛罗伦蒂亚，而是佛卢恩蒂亚（Fluentia），由佛卢恩泰（fluente）即阿尔诺河的流动而来。为了给这个说法找旁证，还引用了普林尼一段话说，“佛卢恩蒂亚人（The Flnentini）住在阿尔诺河流附近。”不过，这话可能不对头，因为普林尼说的是佛罗伦蒂亚人居住的地点，而不是人们所知道的他们的族名。而且佛卢伦蒂亚人（Fluentini）这个字似乎是个传讹了的字，因为几乎是和普林尼同时进行写作的弗隆提努斯和科尔内利乌斯·塔西佗是用佛罗伦蒂亚（Florentia）和佛罗伦蒂亚人（Florentini）这两个名字称呼他们的。这是因为在提比留时期，这个城市是和意大利其他城市受到同样治理的。此外，科尔内利乌斯还曾提到佛罗伦萨人派使节谒见皇帝，乞求不要让凯内河的水泛滥到他们那个地区的事。而且，一个城市同时有两个名称的事也是十分不近情理的。因此，我认为，不论名称的来源如何，它一直都是佛罗伦蒂亚；而且，不论城市的起因何在，它肯定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的，在最初几代皇帝时期就已经受到作家的注意了。

罗马帝国遭受蛮族侵扰时，佛罗伦萨是被东哥特王托蒂拉摧毁的，经过二百五十年之后，查理大帝才予以重建。从那时起直到1215年，它就和意大利其余城市享有同样命运了。在这段时期，佛罗伦萨先是由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后来的统治者是贝伦加里乌斯家族，最后是德意志皇帝。这些情况在上一卷的概述中我们已经提到。在这些年代里，由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影响，佛罗伦萨的人口并未能增加，也未创造出值得记述的事业。不过，在1010年，正当菲埃索莱人纪念庄严的圣罗慕洛节日的时候，他们占领并破坏了菲埃索莱。他们办的这件事也许事先已得到皇帝的认可，也许是在一位皇帝已死、继位的皇帝尚未就位的空隙当中，各地都有较多自由的时候干的。但当教皇势力增大、德意志皇帝的权威逐渐削弱时，意大利各地都实行自治，很少尊重帝王。因此在亨利三世时期，全意大利各地都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拥护教会。但佛罗伦萨人一直到1215年仍然保持着统一，服从统治者，唯一的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安全。不过，正像侵犯人体的疾病在体内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危险而致命那样，佛罗伦萨参与意大利的帮派斗争虽晚，后来却成为受帮派之害最严重的地方。它第一次内部分裂的原因，但丁和许多其他作家都有记述，因而已是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想把它简单说上几句：

在佛罗伦萨最有势力的家族当中，有奔德尔蒙蒂和乌贝尔蒂这两家，其次就是阿米德伊和多纳蒂两家。多纳蒂家族中有一位有钱的寡妇，她有一位异常俊美的女儿。这位寡妇看中了奔德尔蒙蒂家族的首领、年轻的奔德尔蒙蒂，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但她由于疏忽、或是认为这桩婚事随时都可办成，因而未曾向对方表示过这个意图；结果这位青年男子就和阿米德伊家族的一位小姐订了婚。这件事使多纳蒂家族这位寡妇极不好受。但她希望凭着她女儿的美貌，能在对方举行婚礼以前进行破坏。有一次她在楼上看见奔德尔蒙蒂正独自一人走近她家。她立即下楼，正当他在门口走过时，就对他说道：“听说你已选定一位妻子，我很高兴；不过我可早就把我的女儿给你留着呢。”一面说着，一面就把门打开，叫他看见自己的女儿。这位青年男子看到这位小姐非凡的容貌，又考虑到她高贵的出身，而且她的嫁妆也决不会次于他原先选定的那位小姐的；心中立即燃起热烈愿望要占有她。因此，他既不考虑自己已经应许别人，也不考虑毁约将给对方造成的伤害，更不考虑违约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灾祸，当即对那位寡妇说，“既然您为我保留着您的女儿，如果我拒绝了她，那就太无情无义了。因为我现在还可以自由选择。”于是，一点时间都不耽搁就和她的女儿结了婚。

这件事情传开之后，阿米德伊和乌贝尔蒂这两个结了盟的家族非常愤怒，于是就把和他们这一方有关的其他许多家族召集一起商讨对策，认为如果对这种污辱表示宽容必将丧失体面，对这种无法无天的侮辱行为最适当的报复就是把奔德尔蒙蒂杀死。虽然有些人考虑这样做必将招致恶果，但莫斯卡·拉姆贝蒂却反驳说，用“木已成舟、悔之无益”之类陈词滥调滔滔议论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于是，大家推举莫斯卡本人，斯蒂亚蒂·乌贝尔蒂，拉姆贝尔图乔·阿米德伊和奥德里戈·菲凡蒂等去执行杀害奔德尔蒙蒂的任务。在复活节早晨，他们这几个人就藏在阿米德伊家的一所房子里（位置在老桥和圣斯蒂芬教堂之间），当奔德尔蒙蒂骑着白马走过、心里正想着忘记一件伤害人的事就像拒绝联姻那样容易的时候，那些人就从桥脚下向他攻来，在战神马尔斯的雕像近旁把他杀死。这一谋杀案把全城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奔德尔蒙蒂家族，说他们有理；另一派拥护乌贝尔蒂家族。由于这些家族都有人力和武器等防卫手段，他们的冲突虽然持续了许多年，但谁都未能把对方消灭。

佛罗伦萨经常处于这种纷乱之中。直到弗里德利希二世统治时期，因为他是那不勒斯国王，就力图加强自己的力量，以对付教会；他为了使自己在托斯卡纳的势力更加稳固，就采取支持乌贝尔蒂家族和他们的追随者的政策。在他的支持下，他们把奔德尔蒙蒂家族放逐。于是，我们这个城市也和意大利其他城市早就已经形成两派那样，也分为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现在我把加入两派的家族名单记录在下边，因为这并不是多余的。站在圭尔夫派一边的有下列各家族：奔德尔蒙蒂、内尔利、罗西、弗雷斯科巴尔迪、莫齐、巴尔迪、普尔奇、盖拉尔迪尼、福拉博斯契、巴涅西、圭达洛蒂、萨凯蒂、马尼埃里、卢卡尔德西、恰拉蒙泰西、科姆皮奥贝西、卡瓦尔坎蒂、姜多纳蒂、姜菲利阿齐、斯卡利、瓜尔泰罗蒂、伊姆波尔图尼、博斯蒂基、托尔纳昆奇、韦基埃蒂、托辛吉、阿里古奇、阿利、西齐、阿迪马里、维斯多米尼、多纳蒂、帕齐、德拉贝拉、阿尔丁吉、泰达尔迪和切尔基。参加吉贝林派的有下列各家族：乌贝尔蒂、马内利、乌布里阿基、菲凡蒂、阿米德伊、因凡加蒂、马莱斯皮尼、斯科拉里、圭迪、加利、卡皮阿尔迪、拉姆贝尔蒂、索尔达尼埃里、奇普里阿尼、托斯基、阿米埃里、帕莱尔米尼、米利奧雷利、皮利、巴鲁奇、卡塔尼、阿戈兰蒂、布鲁内莱斯基、卡蓬萨基、埃利塞伊、阿巴蒂、蒂达尔迪尼、居奥基和加利加伊。双方除了上述这些贵族家庭之外，每派还有许多上层的人参加。以致全城因为这个分裂而堕落败坏了。圭尔夫派既被逐出城外，就避居阿尔诺河上游谷地，那里他们筑有一部分堡垒和要塞。他们就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以防敌方来袭。但在弗里德利希死后，那些最没有偏见、在居民中威望最高的人们经过考虑，认为与其继续分裂招致全城毁灭，还不如促成两派和好。于是他们就劝圭尔夫派忘记旧恶、回到城里；也劝吉贝林派抛开宿怨、热诚地欢迎他们归来。





[1]
 即凯撒死后的三执政：渥大维、安东尼和莱比达。——译者



第二章



佛罗伦萨政体的新形式——军事设施——佛罗伦萨的强大——吉贝林派的活动——吉贝林派被逐出城——圭尔夫派被那不勒斯国王的武力击溃——佛罗伦萨受那不勒斯国王统治——吉贝林派破坏佛罗伦萨的计划，遭到法里纳塔·德利·乌贝尔蒂的反对——佛罗伦萨圭尔夫派的冒险——教皇把他的旗帜交给圭尔夫派——吉贝林派的恐惧以及为保护自己的权力所作各种准备——行会的成立和它们的权威——圭多·诺韦洛伯爵被放逐——他去普拉托——圭尔夫派回到城里——吉贝林派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改组政府以支持圭尔夫派——教皇力图使吉贝林派回到城里并把佛罗伦萨从教会中开除——教皇尼古拉三世力图削弱那不勒斯王查理的势力。

佛罗伦萨既已统一，人们认为这正是组织自治政府的好时机；而且，在新皇帝的势力壮大以前把自己的防务搞好也是可取的。于是他们就把全城分为六个区，每区选出两位公民共十二人，治理全城。这个十二人领导集团名叫“长老会”，每年选举一次。为了消除过去判案后一再出现的不和的根源，他们从别的城市请来两位审判官，一位称人民首长，一位称总监；他们的职责就是决断民间发生的各种民事刑事案件。而且，鉴于新建秩序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保卫就不能维持下去；于是他们又把城内划分为二十个旗、农村划分为七十六个旗，所有青年男子的姓名都登记在各旗的花名册上。命令规定：不论何时，只要人民首长或长老会发出号召，每个青年都必须武装起来，到各自所属的旗下集合。按照使用的武器类别，他们各有不同的旗帜，所有的弓手集合在一面旗帜下，剑手或持盾者集合在另一面旗帜下。每年圣灵降临节，举行盛大仪式，向新入伍的青年颁发旗帜，为整个部队任命新的指挥官。为了表示对军队的重视，他们还制造一辆很大的车，用两头公牛拉着，车上铺红布，竖着一面红白二色旗；打仗的时候，凡是已经精疲力竭的战士就可以躲到车上，等到精力恢复时再冲向敌人。当他们想叫部队集合时，就把这辆车赶到新市场，庄重地把它交给人民首长。为了把军事活动搞得很隆重，他们还准备了一口名叫“晨钟”的大钟，在部队出城以前的一个月期间，天天敲打，以便让敌人有时间准备他们的防务。当时人们中间存在着极其高尚的道德，他们的心地是这么宽宏大量。我们今天打仗时，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被认为是英明果敢；但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行为却被认为很不光彩，而且只会招致很不利的后果。部队行动时也带着这口大钟，用以规定站岗撤哨的时间以及打仗需要的其他活动。

佛罗伦萨人在民政、军政等方面作了这些安排之后，取得自主。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取得想象不到的伟大力量和极高的威望。它不但变成整个托斯卡纳地区的首领，而且成了全意大利第一流大城市之一。如果它不是因为受到公民内部接连不断的分裂的折磨的话，它可能取得的成就将是异常伟大的。佛罗伦萨人在新政府治理下的十年间，曾迫使皮斯托亚、阿雷佐和锡耶纳等城和他们结盟。从锡耶纳回师途中，还占领沃尔泰拉，摧毁一些堡垒，把居民带回佛罗伦萨。所有这些事业都是在圭尔夫派的建议下进行的。他们比吉贝林派势力强大得多，这是因为人们仇视吉贝林派，这不只是因为在弗里德利希时代他们当权时盛气凌人，而且也是因为亲教会派比亲皇帝派更得人心；因为人们指望在教会帮助下保持自主，对皇帝则不然，人们总怕皇帝使他们失掉独立自主。

与此同时，吉贝林派虽被剥夺了权力，但他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在伺机重掌政权。当他们看到弗里德利希的儿子曼弗雷德自立为那不勒斯王并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之后，就认为有利的时机已到，于是就和曼弗雷德秘密联系，企图重掌国政。但他们的活动未能瞒过“长老会”，该会得悉他们的阴谋之后立即传讯乌贝尔蒂家族。乌贝尔蒂家族拒不从命，反而在他们的住宅里修筑工事拿起武器自卫。佛罗伦萨人民闻讯激怒，也纷纷拿起武器，在圭尔夫派支持下，强迫他们离开城市。他们带着吉贝林派所有成员一起撤到锡耶纳；然后就请求那不勒斯王曼弗雷德援助。国王的军队在法里纳蒂·德利·乌贝尔蒂的得力指挥下，在阿尔比亚河上把圭尔夫派打败，进行了大屠杀，以致逃脱的人们以为佛罗伦萨已经失守，不敢回去。都逃到卢卡避难。

曼弗雷德委派出名的军事家焦尔达诺伯爵指挥他的部队。他在打胜仗之后就带着吉贝林派到达佛罗伦萨，把城市完全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废除各级地方官吏以及保有自主形式的一切机构。这样很不慎重的做法伤害了佛罗伦萨人民，激起他们切齿痛恨；他们对吉贝林派的敌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导致这一派的毁灭。焦尔达诺伯爵因为国内有要事不得不回那不勒斯，把卡森蒂诺君主圭多·诺韦洛伯爵留在佛罗伦萨作国王代理人。他召集吉贝林派在埃姆波利开会。除了一人提出异议外，他们在会上一致决定：为了保持他们这一派在托斯卡纳地区的势力并迫使圭尔夫派撤销对教会一方的支持，唯一的办法只有把佛罗伦萨毁掉。对如此宏伟的佛罗伦萨城作出如此残酷的判决，会上竟无任何公民反对；只有法里纳塔·德利·乌贝尔蒂不赞成这项决议，公开站出来为佛罗伦萨辩护。他说，他本人历尽艰险，目的并无其他，只是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至今仍然渴望实现他所热切追求的这个目标。命运既然已经把这个幸福送上门来，他决不拒绝接受；即使是因为享受这个幸福而使他成为和他的想法不同的人们的仇敌，就像他过去成为圭尔夫派的仇敌那样，他也毫不惋惜。他还说，任何人都不必担心这个城市的存在会促成国家的灭亡；因为，他相信他们把圭尔夫派赶走的那种勇气，就足以用来保卫这座城市。法里纳塔是一个决心极大、无所畏惧的人，而且在军事上又功绩卓著；他既是吉贝林派的首领，又极得曼弗雷德的赏识，因而得以运用自己的权威制止人们的议论，并引导他们寻找其他途径保持吉贝林派的势力。

卢卡人由于在阿尔比亚战役之后曾为圭尔夫派提供避难之地，深恐因此触怒伯爵，就不允许他们继续在卢卡呆下去了。圭尔夫派只好离开卢卡到波洛尼亚。帕尔马城的圭尔夫派又把他们从那里请到帕尔马去攻打那里的吉贝林派。他们把那里的吉贝林派打败之后，帕尔马人就把原属吉贝林派的财产送给他们。这样，他们的名声大振、财富大增；又获悉教皇克莱门特已邀请昂儒的查理夺取曼弗雷德的王国，于是他们就派使节晋谒教皇表示愿意效忠。教皇陛下不但把他们当朋友接待，而且还把饰有教皇徽记的旗帜赐给他们。后来圭尔夫派打仗时总是举着这面旗，至今仍在佛罗伦萨使用。查理从曼弗雷德手中夺取王国并把他本人杀死。在这次成功中有佛罗伦萨圭尔夫派的贡献。他们这一派的势力因此大增，吉贝林派则相对削弱。因此，在诺韦洛伯爵手下治理佛罗伦萨的那些人就打算作出一些让步，以便使过去曾遭受他们种种迫害的人们和他们和好，认为这样做可能较为得策。不过，如果这些补救的办法能够及早实行，一定会很有好处；但现在迫不得已才这样做，人家就不再认为这是什么恩惠了。结果对赐予者不但毫无好处，反而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想给过去的受害者一些好处以争取他们，于是就恢复他们过去被剥夺的某些名位；从地位较高的平民中选出三十六名代表，另外还从波洛尼亚请来两名骑士或绅士，委托这些人改组佛罗伦萨政府。这些代表集合在一起开会时，立即决定把全体居民按技艺或行业分类，每种行业委派一名官员负责在他所管辖的那些人当中执行公正裁判；发给每种行会一面旗帜；城邦号召时，每个成员就要拿起武器集合在旗帜下面。开始时，技艺行会总数是十二个，七个大行会，五个小行会。后来次要技艺行业增加到十四个，所以技艺行会总数到达二十一个，至今仍是这样。这三十六位改革家为了增进公共福利还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圭多伯爵提议，为了维持武装部队，要在公民中抽税。但在讨论中发现这事十分难办，他也不敢强制执行。他感到现在他的统治权已经丧失，于是就把吉贝林派的头目们召集起来开会，决定把过去很不慎重地让给平民的权力再夺回来。那三十六个人也聚集开会，当时他们认为自己已有足够力量，就鼓动群众大闹起来。群众一闹反而把他们自己吓坏，一个个溜回自己家中。突然间，各行会把旗帜展开，大批手持武器的人朝他们涌来。这些人了解到圭多伯爵和他手下的人正在圣约翰教堂，他们就到圣三位一体教堂集合，推选乔万尼·索尔达尼埃里当他们的首领。伯爵那方面了解到平民集合地点之后，就带着手下的人朝那个地方冲去。平民并不回避战斗，他们就在现在的托尔纳昆奇家族住宅所在地迎击敌人，把伯爵赶跑，打死他手下许多人。这个结局使伯爵大为震惊。他既害怕敌人夜间来袭，又担心自己的同党因失败会把他杀害。他心中充满这些恐惧思想。因此，任何挽救危局的办法他都不想再试，一心只顾摆脱战斗、逃之夭夭。其他首领的劝告他都不听，带着手下全部人马向普拉托奔去。但当他到达一个安全地点时，恐惧情绪也消失了；他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就想改正。于是第二天天刚亮就率领部下回到佛罗伦萨。他曾因怯懦而逃出的这个地方，这时又要强行夺回。但他的计划并未成功。因为平民好不容易才把他赶跑，这回轻而易举地就把他拒于城外。于是他只好含悲忍辱退到卡森蒂诺；吉贝林派撤到他们的别墅里。

佛罗伦萨平民胜利之后，听了热心共和的利益的人们的劝告，决定使全城重新团结统一，号召所有仍在城外的公民，不论圭尔夫派、吉贝林派，都回到城里。圭尔夫派被放逐六年之后现在才回来；近年来吉贝林派所做恶事也获得宽恕，他们也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不论平民还是圭尔夫派都对他们切齿痛恨，因为后者忘不了被他们放逐的痛苦，前者对吉贝林派掌权时的暴政也记忆犹新。结果是，双方的内心还远未平复。

正当佛罗伦萨处于这种局面时，有消息传开，说曼弗雷德的侄子科尔拉迪诺为了征服那不勒斯，从德国带着一支军队开来。这件事使吉贝林派产生重新掌权的希望，圭尔夫派则考虑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向查理请求：如果科尔拉迪诺从佛罗伦萨路过，就请他出兵保护。查理的部队向佛罗伦萨开来，使得圭尔夫派趾高气扬；吉贝林派则因此很惊慌，在部队到达两天以前，他们并未被驱逐，自己就逃出城去。

吉贝林派逃走后，佛罗伦萨人改组城邦政府，选出十二人掌握最高权力，任期两个月，不像以前那样称为“长老会”而改称“贤人政府”；还成立一个由八十名公民组成的议事机构，名叫“征信院”；另外，还在全城六个区选出三十名公民，和征信院以及十二贤人一起，组成政务大会；又从贵族和平民中选出一百二十名公民组成另外一个议事会，凡是已经由其他会议审议过的事情都要提交这个议事会再议以便作出最后决定；这个议事会还负责任命共和国各级官员。这个政府组成后，指派亲近圭尔夫派的人担任城邦重要职务，并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以加强圭尔夫派势力，借以防范吉贝林派，保卫自己。他们把吉贝林派的财产分成三份：一份归城邦公用，一份拨给首长，一份发给圭尔夫派，以补偿他们所受伤害。教皇也为了在托斯卡纳地区保持圭尔夫派的利益，任命查理为该地区的皇帝代表。正当佛罗伦萨人在新政府领导下，以法律保持内部稳定、以武力保持对外的势力之际，教皇去世了。经过两年争论才推举出格雷戈里十世为教皇，当时他在叙利亚，他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这位教皇从未亲眼见过党派斗争，因而在估量对待这些党派问题上，和他的前任不同。当他前往法国路经佛罗伦萨时，认为一个好的神职人员的职责就应当是使这个城邦团结统一。当时也取得一些成功：佛罗伦萨人同意把吉贝林派的官员接入城里一起研究他们这一派回到城里的条件。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但在城外的那些吉贝林派因为非常害怕，不敢回城。教皇责备佛罗伦萨应负全部责任，在激怒之下开除了佛罗伦萨的教籍。佛罗伦萨一直倔强抵制着，直到教皇逝世。后来英诺森五世继任教皇，才恢复佛罗伦萨的教籍并为他们祈祷赐福。

后来奥尔西诺家族的尼古拉三世当了教皇。应当指出，历任教皇对任何在意大利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的人一向都嫉妒；即使这种势力原来是由教会扶植起来的，教皇也不能容忍。由于他们经常设法破坏强大的势力，结果动乱和变迁连绵不绝。他们对实力强大的人物的恐惧促使他们扶持原先比较弱小的势力；一旦这个弱者变强，教皇就又开始惧怕他；由于惧怕他，就又想方设法毁灭他。教皇这种想法和做法促使他把那不勒斯王国从曼弗雷德手中夺出交给查理。但查理一旦强大，教皇立即决定毁灭他。在这种动机驱使下，尼古拉三世打算利用皇帝的势力把托斯卡纳的统治权从查理手中夺出来，以执行帝国命令的名义，把他自己的代表拉蒂诺派到那里掌握大权。



第三章



佛罗伦萨的变化——吉贝林派被召回——佛罗伦萨政体的新形式——成立执政团——战胜阿雷廷人——选出正义旗手——第一位正义旗手乌巴尔多·鲁弗利——贾诺·德拉·贝拉——他倡议进行的新改革——贾诺·德拉·贝拉自愿流放——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动乱平息——政府改组——公共建筑——城邦繁荣。

佛罗伦萨这时的景况很不幸。圭尔夫派各大家族已极骄横，对官员的权力他们全不放在眼里。因此天天都有凶杀或其他暴行发生；在这一位或那一位贵族庇护下，行凶犯罪者得以逍遥法外。平民领袖们为了制止这种无法无天的横暴行径，决定把被放逐的人们召回城里，以便使教皇代表有机会促成全城统一。吉贝林派回来之后，由过去的十二位长官增加到十四位，两派各出七位，都由教皇指定，任期一年。佛罗伦萨人在这个政府下生活了两年。直到马丁教皇即位，又把全部权力交回原先被尼古拉剥夺了权力的查理。因此，托斯卡纳的党派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佛罗伦萨人拿起武器反对代表皇帝的统治者；而且为了剥夺吉贝林派的权力和限制贵族，他们又成立新形式的政府。这事发生于1282年。各行会因为有合法委任的官长和上边发下来的旗帜，势力早已很大，这时就以他们自己的权威发布命令：取消十四公民执政的制度，推举三位称为“长官”的人掌握共和政权，任期两个月，人选来自贵族或平民皆可。第一届任满后，人数增至六位，以便使全城六个区每区能出一位。这个数目一直保持到1342年，那时全城改划为四区，长官增至八人，在过渡期间有时曾增至十二人。

这个政府促成贵族的毁灭，这事下文即将谈到。这是因为平民提出各种理由，不许贵族参加政府，随即无所顾忌地践踏他们。最初贵族由于内部分裂，未作任何抵抗；他们一个个只顾夺取别人在城邦的势力，结果大家都丢掉势力。人们还为这个政府修建宫殿，准备让执政者长期在里边居住，一切必要的官员也都委派妥当。按过去习惯，各种会议和官吏集会都是在教堂里。这些执政者起初只被称为“长官”，后来为了突出他们的优越地位，又采用“执政”或“首长”这个称号。在一段时期，佛罗伦萨保持内部平静。在这期间，因为阿雷廷人驱逐圭尔夫派，他们曾出兵攻打阿雷廷人，在坎帕尔迪诺一仗大获全胜。佛罗伦萨日益富裕，人口大增。他们认为最好是扩建城墙，后来一直扩展到像现在这么大的范围，过去它的直径只有从老桥到圣洛伦佐教堂那么长。

对外战争和内部和平使圭尔夫和吉贝林两派之争几乎完全消失。偶尔出现的党派情绪似乎只存在于较高阶级和平民之间，这在各个城市都是很自然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平民希望按法律规定办事，而上层阶级则不同，它本身就是平民的统治者；这两种人完全和睦相处是不可能的。当吉贝林派造成的恐怖使大家都循规蹈矩时，这种不和没有表现出来；一旦吉贝林派被压服，这个矛盾立即暴发：每天总有若干平民受到损害，而法律又无力加以纠正；因为每个贵族都有亲戚朋友保护，以对付“长官”或首长的力量。为了纠正这种祸害，各行会的首领下令：每届执政团就职时，必须从平民中推举一位正义旗手，并拨出一千名武装人员归他调遣。这一千人分为二十个连队，每队五十人；还规定：不论何时，只要执政官们或首长发出号令，正义旗手就要带着他的旗帜和兵员去强制执行法律。第一位被选出担任这一要职的是乌巴尔多·鲁弗利。这个人把大旗展开，消灭了加莱蒂家族，因为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在法国杀害了佛罗伦萨一位平民。贵族内部剧烈地互相倾轧敌对使得各行会轻而易举地就制订了这项法律。贵族刚刚看到针对他们自己的这项条例制订出来，立刻就体会到推行这一法律的厉害精神。开始时他们极感恐怖。但不久之后，他们往日一贯的骄横就又抬头。因为他们自己人当中总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参加执政团，这就使他们有各种机会阻挠正义旗手，使他不能执行他的职责。此外，原告还必须为自己所受伤害找到证人，但谁都不敢充当反对贵族的证人。因此，不久之后，佛罗伦萨又像以前一样陷入混乱之中，施加在平民头上的暴政和过去同样严重。因为对案件的判决不是受阻就是拖延，判决也不能执行。

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平民不知如何是好。出身于高贵家庭的一位热爱自由的名叫贾诺·德拉·贝拉的，鼓励各行会的领导人修改城邦的体制。在他的建议下，规定正义旗手和长官应住在一起，并统率四千武装部队；他们还剥夺贵族参加执政团的权力；对同谋者和主犯判同样的罪，并规定公众的告发就可以当作证据。这些法律定名为公正条例。平民靠这些法令取得很大势力，而贾诺·德拉·贝拉却因此给自己招来不少麻烦。他破坏大人物的权力，因而遭到他们切齿痛恨；平民当中较为富裕的人也认为他权力太大因而嫉妒他。这一点在遇到第一个事例时就充分表现出来。

有一次，在一场骚乱中有一个属于平民阶级的人被杀害。这件事是几个贵族一起干的，其中有一个叫科尔索·多纳蒂。因为在他们这伙人当中，他冲在最前，于是就判定他就是杀人凶手，被人民首长逮捕。但不久之后又宣布无罪。这可能是他真的无罪，也可能是首长不敢判他的刑。这样宣判无罪激起群众极大不满。他们都拿起武器冲到贾诺·德拉·贝拉的住处，要求他强制执行他亲手制订的法律。贾诺是希望科尔索受到惩罚的。许多人认为他应当坚持叫平民放下武器，但他并不同意这么办，而是劝他们到执政团去控诉，要求执政团考虑解决。平民认为自己受了首长的污辱，也被贾诺·德拉·贝拉遗弃，因而怒火万丈。他们不去执政团，而是进入首长的宫殿，占据并抢劫了宫殿。

这一暴行激起全城的公愤。那些打算毁灭贾诺的人们就把罪过完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由于新的一届执政团中有一位执政是他的仇人，向首长控告他，说他就是这次暴乱的主谋。在这一案件正在进行审理中，平民又拿起武器主动到他的住处保护他，以防执政团和他的敌人对他进行伤害。不过，贾诺并不想考验这爆发出来的民众爱戴之情；也不想把自己的生命委诸官吏保护，因为他害怕官吏阴险狠毒，又怕平民动摇不稳。于是，为了消除他的敌人伤害他的借口，也为了使他的朋友们不致触犯法律，他决定一走了事，把国人从对他的担惊害怕中解脱出来。于是，他就离开他曾亲自出力并冒着生命危险从豪强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的城市，成为一位自愿被放逐的人。

贾诺·德拉·贝拉离开佛罗伦萨之后，贵族就又产生希望，认为可以恢复他们的统治权了。他们认为：他们过去的不幸是内部分裂造成。于是就从他们当中派两位代表到执政团，请求把那些针对他们制订的过于苛刻的法律修改得缓和一些，因为他们认为执政团偏袒他们。但他们的要求刚一传开，立即激起平民的愤怒，因为平民深恐各位执政屈从贵族。就这样，贵族的愿望和平民的猜忌已无法调和，于是只有诉诸武力。贵族集中在三个地点：圣约翰教堂附近，新市场和莫齐广场；分别由下列三位领袖率领：福雷塞·阿迪马里、万尼·德·莫齐和杰里·斯皮尼。成千上万的平民高举自己的旗帜，聚集在执政团宫殿前边（当时宫殿就在圣普罗科洛教堂附近）。因为他们怀疑执政团不忠，就另派六名公民参加进去和他们一起掌管政务。

双方正在准备格斗，有几个人（其中贵族和平民都有）在几位受人尊敬的教士陪同下，混杂在双方的人群中进行游说，意欲促成和解。他们提醒贵族说：贵族之所以不但丧失权力而且又有法律制订出来对付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横行霸道、盛气凌人、作恶多端；过去他们由于心胸狭隘、倾轧不和而丧失的一切，现在企图用武力强行夺回，这很可能把国家毁灭，而且也会增加他们自己的处境的困难；应当记住：平民那方面，不论就人数、财富方面，还是就同仇敌忾方面说，都比贵族强得多；他们自以为是贵族，就应当凌驾于他人之上，但打起来，这一点却毫无用处，徒有虚名；完全不足以在这么多敌人面前保住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提醒平民：总想给人以最后一击，这不是智虑明达的做法；把人逼入绝境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人到了绝望的地步是会不顾一切的；还不应忘记：在战争中贵族也曾一再为国争光；因此，这样死逼他们是既不明智又不公正的；虽然贵族可以忍受失去最高统治权力的痛苦，但在现行的法律下，任何人都可以把他们从家乡赶走，这一点他们是无法忍受的。因此，最好还是把这些法律修改一下；而且，为了促使这样的好事能够实现，最好还是放下武器；不要倚仗自己人多，用战争试试自己的运气；因为以少胜多的事也是常见的。平民当中意见不统一，有的希望立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确信迟早总要诉诸武力，与其拖延到敌人更壮大，还不如趁现在下手为强；假如把法律缓和一下就能使贵族满足的话，那他们倒是愿意照办，但贵族是如此高傲，非强力不足以使他们就范。另外一部分较爱好和平、脾气较好的人却认为把法律稍稍修改一下总比诉诸武力为好。这部分人的意见后来占了上风。于是就规定一条：除非有充足的证据，否则对贵族的一切控诉都不受理。

武器虽说已经放下，但双方仍旧疑虑重重，各自都以堡垒和精壮的战士加强自己的防御。平民改组政府，减少官员的数目。他们采取这个步骤，是因为他们发现从以曼奇尼、马加洛蒂、阿尔托维蒂、佩鲁齐和切尔雷塔尼等人为首的家族中委任的执政偏袒贵族。改组后的执政团的政体更加健全稳定。办完这件大事后，他们就为宫殿奠基。为了扩充广场，把原属乌贝尔蒂家族的几处住宅迁移了。也是在同一时期，他们开始修建公共监狱。这些建筑物几年的工夫就都落成。这是我们佛罗伦萨城前所未有的最繁荣昌盛的时代。全城的豪富和名人不可胜数。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人，在城内就有三万之多，在农村约有七万。整个托斯卡纳地区，或为臣属或为盟友，一概听命于佛罗伦萨。虽说在贵族和平民之间仍有某些嫌隙猜忌，但未曾招致任何恶果，全体市民一起过着和平统一的生活。这个和平统一的局面如果不是因为内争而再次遭到破坏的话，佛罗伦萨就不会再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了。它既不必害怕帝国，又不必顾虑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离开家乡的公民。佛罗伦萨以自己的力量就足以对付意大利所有城邦。不幸的是，外力未能造成的灾难，却由内争招来了。



第四章



切尔基家族和多纳蒂家族——皮斯托亚城比安卡和内拉两派的缘起——他们来到佛罗伦萨——多纳蒂家族和切尔基家族公开敌对——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切尔基家族充当比安卡派的首领——多纳蒂家族站在内拉派一边——教皇代表开除佛罗伦萨出教从而使混乱扩大——切尔基和多纳蒂家族间的新冲突——在但丁·阿利吉埃里的建议下，多纳蒂家族和内拉派其余的人们都被放逐——教皇派瓦卢阿的查理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怀疑他——科尔索·多纳蒂和内拉派其他的人们都回到佛罗伦萨——韦里·切尔基逃走——教皇代表再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又被开除出教——新动乱——比安卡派被放逐——但丁被放逐——科尔索·多纳蒂鼓动新骚乱——教皇代表设法使被流放者返回但未能成功——佛罗伦萨大火。

切尔基和多纳蒂这两大家族在财富、尊贵、追随者之多、势力之大等等方面，也许可算是全佛罗伦萨两个最卓著的家族了。由于这两个家族在城里在乡间都是近邻，因而在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一些小的不愉快事件，但一直还未曾引起公开争吵；如果不是由于一些新的因素促使双方的恶感增加的话，也许永远不至于引起什么严重问题。在皮斯托亚城首要的家族中有一个坎切利埃里家族。有一天，同属这一家族的古利埃尔莫的儿子洛雷和贝尔塔卡的儿子杰里在一起玩耍，两人吵起架来，洛雷把杰里打伤，伤势轻微。古利埃尔莫知道以后很生气，打算用赔礼道歉的办法来消除进一步结怨的因由，于是就命令他儿子到他打伤的青年的父亲那里赔礼道歉。洛雷应命而去。但他这合乎道德的行为并未使贝尔塔卡那狠毒的心肠软下来；他反而叫人把洛雷抓起来，大逞凶暴：下令仆役把洛雷的一只手放在剁肉用的木墩上，用刀剁了下来。这暴行实在令人发指。剁完之后，他对洛雷说：“回去见你的父亲，告诉他：刀伤用铁才能治好，用话是治不好的。”

这一行为的野蛮残忍激起古利埃尔莫万丈怒火，他下令家人拿起武器去报仇。贝尔塔卡也进行了自卫的准备。不只是坎切利埃里这一个家族因此分裂，皮斯托亚全城都一分为二了。坎切利埃里家族是从一个名叫坎切利埃雷的人传下来的，他有两个老婆，一个叫比安卡（白色），凡是她的后代都成为一派，自称比安卡派；另一支为了更清楚地和前者区分，就定名为内拉（黑色）派。后来在这两派之间就展开许多长期的接连不断的斗争，招致许多人的死亡和大量财产的破坏。由于他们自己不能达成团结，但对这祸患又已腻烦，于是就急于要么结束争斗、要么把别人也拉进来，把事情闹大。为此，他们就来到佛罗伦萨。内拉派因为和佛罗伦萨的多纳蒂家族很熟，就得到这个家族的首领科尔索的支持。这样一来，比安卡派也要投靠一个有势力的家族首领以防多纳蒂家族的攻击，于是就向韦里·德·切尔基求援，这个人不论就哪方面说都不次于科尔索。

从皮斯托亚带来的争吵以及其中的宗派对立，扩大了切尔基和多纳蒂这两大家族之间的宿怨。事情已闹得相当表面化，诸长老和所有好心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它会爆发，从而引起全城分裂。于是他们就乞求教皇运用自己的权威干预这些闹事的党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他们自己办不到的。教皇把韦里召去，命令他和多纳蒂家族讲和。韦里听了，假装大吃一惊，说道，他跟他们无仇无怨，既然提讲和那一定是有战争，但他本人既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战争，哪需要什么讲和不讲和呢？韦里从罗马回来，什么事都没办。两派群情激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任何偶发的小事都可形成导火线。果然，事情不久就发生了。

那是在5月间的假日里。在这期间，按佛罗伦萨的风俗举行节日庆典，全城公众欢庆。多纳蒂家的一些青年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骑着马、站在三位一体教堂附近观看一群女子跳舞。切尔基家有些青年也到这里来了；和多纳蒂家族的青年一样，他们也带着许多贵族子弟。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前边的那些人是多纳蒂家的，挤着通过他们的马，也推撞了他们几下。多纳蒂家的青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于是拔剑出鞘；切尔基家的小伙子们也不甘落后，两家格斗起来，一直到许多人都受伤，然后才散开。这次骚乱是大祸的肇端。全城平民和贵族都一分为二，两派自称比安卡和内拉。比安卡派为首的是切尔基家族，参加他们这边的有阿迪马里和阿巴蒂两个家族以及托辛吉、巴尔迪、罗西、弗雷斯科巴尔迪、内尔利和马内利等家族的一部分，还有莫齐、斯卡利、盖拉尔迪尼、卡瓦尔坎蒂、马莱斯皮尼、博斯蒂基、姜多纳蒂、韦基埃蒂和阿里古奇各家族全部。许多平民家族也参加进来。当时在佛罗伦萨的所有的吉贝林派也都站在这一派一边。因此，他们成为全城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几乎都在他们手中。

以科尔索为首的多纳蒂家族则站在内拉派一边。上列那些家族中凡是不参加比安卡派的那些人就都加入这一派。除这些人之外，还有帕齐、比斯多米尼、马尼埃里、托尔纳昆奇、斯皮尼、奔德尔蒙蒂、姜菲利阿齐以及布鲁内莱斯基等家族的全体成员。这灾祸还不只限于城里，整个农村地区也都随着分裂。因此，六个区的首长以及任何与圭尔夫派或共和国公益事业有关的人都异常担心这次新的分裂可能招致城邦的毀灭，又使吉贝林派复活。因此，他们再次派人晋谒教皇博尼法斯，向他呼吁：要是他不希望看到一向作为教会后盾的佛罗伦萨城毁灭或落入吉贝林派之手，就应当想办法解救。于是教皇就委派一位葡萄牙枢机主教马泰奥·德·阿夸斯帕尔塔作为他的代表到佛罗伦萨。他发现比安卡派最强大，肆无忌惮，不大听他的话，于是就开除全城的教籍，愤然离去；结果城邦情况比他来到之前更加混乱。

人心异常激动。有一天在一次丧礼上多纳蒂和切尔基这两大家族都有许多人参加。他们先动口，然后就动手打起来。不过，除了当时引起一阵骚动之外，这次倒没出什么事。但双方各自回家之后，切尔基家族就决定攻打多纳蒂家族。由于科尔索很勇敢，进攻者在许多人受伤之后被打退。事后全城的人都拿起武器。在贵族的狂怒之下，没人把执政团和一切法律放在眼里。最贤明的公民极其忧虑。多纳蒂家族和他们的追随者因实力最小而最心惊胆战。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把科尔索、各区首长以及内拉派其他领袖召集一起开会，决定恳请教皇派一位有王族血统的人来改造佛罗伦萨。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战胜比安卡派。他们的会议和决定被长官知悉，反对派把他们的活动说成是反对共和制的自由的阴谋。双方这时都已武装起来。执政团当时有一位成员是诗人但丁，出于他的建议，执政团经过审慎考虑，鼓起勇气，把平民鼓动起来维持秩序，乡下也来了许多人参加。他们终于强迫双方的领袖下令放下武器，并把科尔索和许多内拉派成员放逐了。为了表明执政团的动机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他们也放逐了许多比安卡派的人；但不久之后，这些人又假借一些说得过去的理由回来了。

科尔索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教皇支持他们这一党，就到罗马向教皇申诉，事先还曾呈上一份陈情书。当时法兰西国王的弟弟瓦卢阿的查理正在教皇宫中，他是应那不勒斯王之邀到意大利来准备攻打西西里的。在这些被放逐的佛罗伦萨人百般请求下，教皇答应派查理先去佛罗伦萨，等将来适当时节再去西西里。于是查理就来到佛罗伦萨。虽然当时执政的比安卡派疑虑重重，但查理是圭尔夫派的领袖，又是教皇派来的，他们也不敢反抗；而且为了向他讨好，就把大权交给他，请他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办法处理城邦事务。

查理掌握大权之后，就把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武装起来。他这一步骤引起人们极大怀疑，认为他企图剥夺他们的自由。于是人人都拿起武器守在自己家里，以便一旦查理采取行动，他们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切尔基家族和比安卡派其他领袖主持共和国政务时表现得异常骄横，激起公愤。这就招致科尔索和其他被放逐的内拉党人回到佛罗伦萨。他们很清楚，查理和各区首长是支持他们的。正当市民因为害怕查理而拿起武器的时候，科尔索却带着所有被放逐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人，毫不受阻拦地进入佛罗伦萨城。虽然人们曾劝告韦里·德·切尔基进行阻击，但他拒绝了，还说他希望佛罗伦萨平民会惩罚科尔索，因为他是为反对平民才进城的。但事实却正好相反，科尔索不但未受平民惩处反而受到他们的欢迎。结果韦里本人反而不得不逃跑。

科尔索强行进入平蒂城门之后，就叫他的党羽在他自己家附近的圣皮埃尔托·马吉奥雷教堂集合。他在那里召集许许多多朋友和盼望改革的人们，然后就把所有监狱里的囚犯，不管过去是犯了国法还是侵犯了私人的，一概释放。他强迫当时在职的执政团成员悄悄撤回各自家中，然后从内拉党人当中选出新的执政团。又用五天时间抢劫比安卡派各首领家宅。切尔基家族以及该派其他首领发现查理反对他们，而且多数平民与他们为敌，就从城里撤到他们的要塞里。起初他们虽未听取教皇劝告，现在却被迫去向他乞求帮助了。他们向教皇抱怨说查理不但未能使全城团结统一，反而把分裂搞得更加严重。教皇派他的代表马泰奥·德·阿夸斯帕尔塔再次到佛罗伦萨调解切尔基和多纳蒂两大家族的纠纷，还用联姻等办法加强两家的和平。当时内拉派正在执政，教皇代表希望能有比安卡派的人参加到政府各部门中，但主持政府的内拉派不答应。于是教皇代表再次撤走，和上回撤走时一样，很不满意，很生气。由于佛罗伦萨不听话，又开除它的教籍。

两党都留在佛罗伦萨，双方都不满意。内拉派是因为现在敌派已近在身边，怕丢掉政权；比安卡派则因为自己一无名位二无实权。在这些很自然的互相仇视的基础上，又加上新的创伤。有一天尼科洛·德·切尔基正带着他的许多朋友向他的庄园走去，刚走到阿夫里科那座桥上就遭到科尔索·多纳蒂的儿子西蒙内的袭击。双方厮打得很激烈；结果是两败俱伤，都很悲惨：尼科洛当场送了命，西蒙内受重伤，第二天晚上也死了。

这一事件再次惊动全城。虽说内拉派应负主要责任，但他们有在掌权的保护。判决书还未公布，就又发现比安卡派和皮埃罗·费兰泰（陪同查理的贵族之一）合搞的一桩阴谋：他们想借助于皮埃罗，重新掌握政权。这件事是从切尔基家族给他写的一些信件里发现的。虽然有人说这些信并不真实，是多纳蒂家族所伪造并假装是他们发现的，目的是消除一点他们那一派因尼科洛之死而背的恶名。尽管如此，切尔基家族全体成员以及他们比安卡派的追随者还是一概被放逐了，其中还包括诗人但丁；他们的财产充公、房屋被拆毁。他们到处寻找栖身之地，很多吉贝林派的人加入他们一伙，在新营生中追求新运气。查理在达到他这次来佛罗伦萨的目的之后就回到教皇那里，以便实现他攻打西西里的计划。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所碰到的运气一点都不比他在佛罗伦萨时好些，在损失了大批随从之后，很不光彩地撤回法国。

查理走后，佛罗伦萨保持平静。只有科尔索一人坐卧不安。他总感觉自己在城邦里还未得到和自己的地位相称的那种权力。因为政府在平民手中，他看到共和国的许多职位都掌握在比他低下的人们手里。在这种野心推动下，他表面上装作出于一个可敬的意图，暗中却千方百计要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他指控许多经手公款的人有损公肥私行为并建议把这些人抓起来审判定罪。许多和他有同样看法的人同意他这个建议，另有许多不明底细的人也随声附和，认为科尔索这样做只是出于纯洁的爱国心。另一方面，被控的公民因为有群众支持，设法为自己辩护。后来分歧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文的办法不成之后只好动武。一边是科尔索和佛罗伦萨大主教洛蒂埃里带着大批贵族和一部分平民；另一边是执政团和大多数平民。全城许多地方都发生小规模战斗。执政团看到自己危险很大，就派人去卢卡请求援助。没过多久，卢卡全体平民就都涌进佛罗伦萨城里。在他们的帮助下，骚乱暂时平定下去，平民保住自己的政府和自由，也未想用任何其他办法惩办鼓动骚乱的人。

教皇听到佛罗伦萨发生骚乱之后，派他的代表尼科洛·达·普拉托前来解决。这位代表的品质、学问和生活作风等方面都享有盛誉，不久就得到平民很大信任，因而授权给他组织一个他认为适当的政府。由于他是吉贝林派出身，就决定把被放逐的人召回。但为了首先取得下层社会的好感，他就恢复旧时的人民行会，从而提高平民的权力，削弱贵族的权力。教皇代表认为群众已站在他一边，就开始想方设法召回被放逐的人，试了许多办法都不成功，反而招致政府对他极端怀疑，不得不离去。他怀着极大愤慨回到教皇那里，宣布褫夺佛罗伦萨教权，使它再次陷入混乱和苦难之中。使这个城市受到扰乱的不只是一种分裂，而是各种各样的分裂：首先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敌对，其次是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之间的仇恨，最后还有比安卡派和内拉派之间的结怨。因此，人人武装；教皇代表的离去使许多人不满，他们还希望被放逐的人回来。最先挑起骚乱的是美第奇和圭尼吉这两个家族。后者曾在教皇代表面前表示支持反叛者，因而全城到处都出现小的战斗。

武斗灾难之外，又发生一场大火灾。大火首先在圣米开尔教堂花园附近阿巴蒂家族的住宅里烧起来，然后蔓延到卡波因萨基家族的房子，把这些房子烧毁后又烧毁马奇、阿米埃里、托斯基、奇普里阿尼、拉姆贝尔蒂、卡瓦尔坎蒂等家族的住宅，随后又把整个新市场烧毁；火势再从那里扩展到圣玛丽亚城门，把它烧塌，然后转过老桥，又烧毁盖拉尔迪尼、普尔奇、阿米德伊和卢卡尔德西各家族的房舍，此外还烧毁许许多多其他家族的房屋，总计一千七百栋。许多人认为大火是在骚乱高潮中偶然发生的。但另有些人断定是圣皮埃特罗·斯卡拉焦教堂长老内里·阿巴蒂故意放的。因为这个人个性放荡，爱恶作剧。他看到人们忙于争斗，就乘机干坏事；因为当时所有市民都因忙于战斗，腾不出手来救火。他为了保证这一恶行得逞，最先在他自己的弟兄的房子里把火点燃，因为在这个地方动手最方便。这件事发生在1304年。这一年佛罗伦萨遭受内战和大火双重灾害。在这许多骚乱中，只有科尔索·多纳蒂一个人从未拿起武器。他认为，当敌对双方斗得厌倦了、愿意和解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地成为双方之间的仲裁。但最后双方都放下武器，却并不是出于对团结统一的渴望，而是对这种灾祸实在厌烦已极。唯一的结果是：被放逐的人们并未被召回，支持他们的那一派仍占劣势。



第五章



被放逐的人们企图重返佛罗伦萨，未获允许——平民行会恢复——科尔索·多纳蒂不安分的行径——科尔索·多纳蒂失势——科尔索·多纳蒂被控并被判罪——科尔索住宅里的混战——科尔索去世——他的为人——亨利皇帝企图压服佛罗伦萨未果——被放逐的人们回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公民请那不勒斯国王统治佛罗伦萨五年——和乌古乔内·德拉·法朱奥拉打仗——佛罗伦萨军队被击溃——佛罗伦萨人不再服从罗伯特国王统治并驱逐诺韦洛伯爵——兰多·德·阿戈比奥——他的暴政——他的离去。

教皇代表回罗马后，听到佛罗伦萨又发生新动乱，就向教皇建议说：如果他希望佛罗伦萨统一，就有必要把他们那十二名职位最高的官员召到跟前；这样把造成分裂的主要人物搬开，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制止那里的分裂。教皇采纳他的建议，包括科尔索·多纳蒂在内的地位最高的佛罗伦萨公民应召前来。这些人离开佛罗伦萨后，教皇代表就告诉被放逐的人们说：既然这个城市已失去那些领导人，这正是他们返回城内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就集合一起回到佛罗伦萨，从城墙尚未建成的那一段进入城内，走到圣乔万尼广场。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当他们不久前赤手空拳乞求返回家乡时，曾有一批人为争取他们回城而进行战斗；但现在，当看见他们手持武器要打进来，原先欢迎他们进城的那些人，由于把公共利益放在远远超过私人友谊之上，就联合其余公民强迫这批人回到他们以前被放逐的地方去了。这批人回城未成也是因为他们把一部分兵力留在拉斯特拉，而且未等到托洛塞托·乌贝尔蒂到来就出发了，乌贝尔蒂本应由皮斯托亚城带领三百骑兵前来支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想取胜，人多不如神速；而且，在某些类似的军事行动中，拖延时间常常贻误时机。可是，太急于冒进却使我们力量达不到，使我们在尚未作好必要的准备时就开始行动。

被放逐者撤退之后，佛罗伦萨又陷于旧日的分裂状态。平民为了剥夺卡瓦尔坎蒂家族的大权，就把坐落在格雷韦河谷、自古以来就属于这个家族的那个名叫斯廷凯的要塞占领。被从要塞里抓走的人也是首批被投入新建的监狱的人。因此，这些新监狱就以要塞的名称命名，叫斯廷凯，至今仍这样沿用。共和国领导人重新建立平民行会，把各种工匠行会最初使用过的那些旗帜发给他们。这些行会的首领名为行会执旗官和执政团的同僚。并规定：出现任何骚乱时，他们应以武力协助执政团，和平时期则参议政务。在旧有的两位教区长之外，另设一名行政官或司法长官，和执旗官们一起负责镇压贵族的蛮横行径。

这时教皇逝世。科尔索和其他显要公民从罗马回到佛罗伦萨。如果不是由于科尔索那不安分的思想又引起纠纷，一切本来都是可以很好的。他一贯的行径就是和城邦最有势力的人唱对台戏。只要他看到平民有办某件事的倾向，他就尽最大努力施加影响促其实现，借以笼络人心。因此，在一切争端中他总是一个带头的；一切新诡计也都是以他为首；不论谁想得到什么特殊的东西，总要求助于他。他这些举动引起许多显贵人物的仇视。以致他自己所属内拉派彻底分裂了。这是因为科尔索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曾利用私人武力和权柄，甚至利用城邦的敌人的力量。由于他个人势力很大，人人都怕他。不过，为了使他失掉平民对他的支持，有这样一条消息流传着：说他企图当城邦君主。用这种方法很容易使他丧失民心。他的行为给人印象确实也很像是有这样的阴谋，因为他的生活享受远远超过一般公民的水平。后来他办的一件事更加助长人们对他的这个看法：他娶了托斯卡纳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吉贝林派和比安卡派的首领乌古乔内·德拉·法朱奥拉的一个女儿为妻。

他结婚的消息传开后，他的敌人就壮起胆子，拿起武器反对他；由于同样原因，平民也不保护他了，他们大部分都加入他的敌人那一边。他们的领导人有罗索·德拉·托萨、帕齐诺·德伊·帕齐、杰里·斯皮尼和贝尔托·布鲁内莱斯基，这些人带着他们的追随者和大多数平民，在执政团宫殿前边集合。在执政团命令下，在人民首长皮埃罗·布郎卡面前宣读了科尔索的罪状：阴谋在乌古乔内的支持下篡夺政权。然后就传讯他。由于他抗命不来，就宣布他为叛逆。从指控到宣判不到两小时；宣判后，执政团官员就带着各平民行会、举着各式旗帜，出发搜捕。科尔索本人虽然看到自己已被很多追随者抛弃、又已被宣判为叛逆，而且还看到执政团权力大、敌人众多，但他仍然毫不畏惧，在自己的家宅里修筑工事，打算在里边坚守，一直坚持到他早已派人邀请的乌古乔内前来解救。他的住宅和通往住宅的街道都已设置障碍物，由他的党羽据守。他们极其英勇地进行抵抗，虽然敌方人数众多，但仍攻不破他们的防线；这一仗打得激烈无比，到处都是死尸和负伤的人。

平民看到不能从阵地上把他们赶跑，就占领附近的房屋，通过隐蔽的甬道进入阵地。科尔索发现自己已被敌人包围，再也不能指望得到乌古乔内的支援，已无任何胜利的希望，只顾保住自身的安全，就带着盖拉尔多·博尔多尼和其他几个最勇敢最可靠的朋友，从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竟然从十字架城门逃了出去。不过，大队人马从背后追来，盖拉尔多在阿夫里科桥上被博卡乔·奇维奇乌利砍死；在执政团下面服役的一批卡塔兰骑兵在罗韦扎诺追上科尔索，把他俘虏。但在即将回到佛罗伦萨时，科尔索为了避免被他那些得了胜的敌人看见并把他撕成粉碎，故意从马上掉下来，负责押解他的一个人见他落地随即砍断他的脖子。他的尸体后来被圣萨尔维的一些修道士发现，把他埋了，未举行适合他的身份的葬礼。这就是科尔索的下场。他的国家和他的内拉派既曾得到他的很多好处，也曾大受他的祸害。如果他的头脑比较冷静一些，他本来还是可以给人们留下一些比较愉快的回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应名列在我们城市曾经出现过的杰出人物之中。确实，他那不安分的行径使他的国家和党忘了他们曾受过他的恩惠。同样的原因也使他落得这样可悲的下场，而且给他的国家和他的朋友们带来许多麻烦。乌古乔内在前来支援他这位亲戚的途中，在雷莫利听说科尔索已被人民打败，知道已不可能对他进行任何帮助，也为了自己免遭不必要的灾祸，就又回去了。

科尔索于1308年死了之后，佛罗伦萨骚乱平息，人们过着安定的生活，直到据传亨利皇帝正在进入意大利，还带着所有佛罗伦萨流放者、答应把他们送回老家的时候，才又乱了起来。政府首脑得悉后考虑，为了减少敌人的数目，最好是主动把所有流放者请回，只有原先依法特别判定不许回来的人例外。在那些不许回来的人当中有吉贝林派大部和比安卡派一部，其中包括但丁·阿利吉埃里、韦里·德·切尔基和贾诺·德拉·贝拉的儿子们。此外，他们还派人到那不勒斯向国王罗伯特求援，但因为得不到他作为友邦给予的援助，于是就把城邦献给他，五年为期，以便请他像保护自己的臣民那样保护佛罗伦萨人。皇帝从比萨进入意大利，顺着沼泽边沿前进，到达罗马，于1312年在罗马加冕。然后就决定要征服佛罗伦萨，他经过佩鲁贾和阿雷佐两城逼近佛罗伦萨。在距城大约一英里的圣萨尔维修道院驻扎部队，但他在那里呆了五十天，也无所作为。征服不了佛罗伦萨，他失望地回到比萨，在那里和西西里王弗里德利希达成协议，一起讨伐那不勒斯，于是亨利就率领部下人马前往。但当他已经到达奔孔文托、胜利在望、并使那不勒斯王罗伯特惶恐不安时，他却去世了。

不久之后，乌古乔内·德拉·法朱奥拉在吉贝林派的帮助下已成为比萨和卢卡两地君主；在这两个城市的支持下，他对附近一带地方造成严重威胁。佛罗伦萨人为了解救自己，要求国王罗伯特答应让他弟弟皮埃罗到佛罗伦萨统帅他们的武装部队。另一方面，乌古乔内也在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他用武力或欺诈等手段占领了阿尔诺河谷和尼埃沃雷河谷中的许多堡垒，而且已经包围蒙泰·卡蒂尼。这时佛罗伦萨人感到有必要前往解救，免得眼看着让他在整个地区进行烧杀破坏。他们调集了一支大军之后，就进入尼埃沃雷河谷地。在那里和乌古乔内遭遇。在一场激烈战斗之后，被乌古乔内打败。国王的弟弟皮埃罗和两千战士被杀。但亲王的尸体一直未能找到。乌古乔内虽打了胜仗，但也并不好受，他的一个儿子以及部下许多将领都阵亡了。

佛罗伦萨人在这次失败之后，在他们的领土上修建防御工事，国王罗伯特又派安德里阿伯爵去指挥他们的武装部队。这个人通常被人们称为诺韦洛伯爵。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的关系，也可能是由于佛罗伦萨人天生对任何生活环境都感到腻烦，尽管正在和乌古乔内打仗，他们却再次分裂为亲国王和反国王的两派。马加洛蒂家族的西蒙·德拉·托萨以及某些在政府中比别人权势更大的平民出身的其他官员，是反对国王的那一派的领袖。这些人派特使到法国、后来又到德意志，恳求派将领和军队到佛罗伦萨来赶跑已被国王任命为总督的这位诺韦洛伯爵；但未能得到任何援军。可是他们并不放弃这个计划，仍然打算继续寻找一位受欢迎的领导人。当他们在法国和德国都未找到之后，终于在阿戈比奥发现他们要物色的对象。把诺韦洛伯爵赶跑之后，就把兰多·德·阿戈比奥请到城里当长官，赋予他治理公民的无限权力。这个人既残忍又贪婪。他带着武装部队在境内游闯，只要赋予他大权的那些人稍一怂恿，他就处死许多人。他的蛮横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用不纯的金属铸造城市的金币，这种事居然无人敢于反对。佛罗伦萨人内部的分裂不和竟然使他获得这样大的权力。佛罗伦萨城邦无疑是伟大的，但它又是多么不幸！过去历次分裂的教训、对敌人的恐惧、甚至国王的权威，都不足以使佛罗伦萨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因此，佛罗伦萨人发现自己处在极其可怜的境况中：外受乌古乔内的不断袭扰，内遭兰多·德·阿戈比奥的劫掠。

国王的朋友和那些反对兰多及其追随者的人都是贵族家庭成员或平民中的最上层，而且都是圭尔夫派。但因仇人当政，他们有话说不出口，不然就要冒极大危险。但他们还是下定决心要从这种可耻的暴政之下解救自己，于是就偷偷给国王罗伯特写信，要求派圭多·达·巴蒂福莱伯爵为国王驻佛罗伦萨代表。国王应允。在敌对的那一派方面，执政团虽然反对国王，但由于伯爵人品高尚，他们也不敢抗拒。不过，他的权威也不太大，因为执政团和各平民行会的执旗官都支持兰多和他那一派。

正在发生这些纷争之际，波希米亚王阿尔伯特的女儿为了寻找她的丈夫查理（国王罗伯特的儿子），路过佛罗伦萨，国王的朋友们极其隆重地接待她，并向她诉说城邦遭受的不幸、兰多和他的党羽如何暴虐等情。于是，在公主的影响和国王的朋友们的努力下，市民又团结起来。在公主离开以前，兰多已被剥夺一切权力，带着一身血债和劫夺的财富被送回阿戈比奥去了。在改组政府时，城邦的主权继续由国王保持三年。因为当时兰多派的七名执政仍然在位，于是又从国王的朋友中委派六名，共十三名执政；有些地方政府也由十三名成员组成。但不久之后，这个数字仍按旧制减为七名。



第六章



和卡斯特鲁乔打仗——卡斯特鲁乔进军普拉托，未攻城即退走——被放逐者不准回城，力图强行入城，被击退——选举城邦主要官员办法的改变——建立投票制——在卡尔多纳的拉蒙多指挥下的佛罗伦萨军队在阿尔托帕斯乔被卡斯特鲁乔击溃——拉蒙多的诡计——佛罗伦萨人把城邦主权交给卡拉布里亚公爵查理，他任命雅典公爵为他的代表——卡拉布里亚公爵来到佛罗伦萨——皇帝巴伐利亚人路易来到意大利——他造成的骚动——卡斯特鲁乔和卡拉布里亚公爵查理去世——政体改革。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乌古乔内失掉对卢卡和比萨的统治权。卢卡的一位公民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当了这两个城市的君主。他年轻、大胆而凶猛，而且事业一帆风顺；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成了全托斯卡纳地区吉贝林派的首领。由于这个原因，佛罗伦萨人有好几年把内部不和搁置一边，起初是为了削弱卡斯特鲁乔日益增长的势力，后来是为了共同防御这个敌人，才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执政团为了使公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更有分量更有效力，就指定他们当中的十二位参议政务，称他们为“博诺米尼”即“贤人”；并规定：城邦任何大事，如未经他们提出意见或同意，一概不能付诸实施。国王罗伯特的统治权的期限已到，市民就自己执掌政府，重新任命常设的教区长和地方官，由于畏惧卡斯特鲁乔而保持着统一的局面。卡斯特鲁乔多次攻打卢尼贾诺诸君王之后，开始攻打普拉托。佛罗伦萨人决定前往解救。于是就把店铺封门、家宅上锁，浩浩荡荡进军普拉托，计有步兵两万、骑兵一千五百。为了减少亲卡斯特鲁乔的人并扩大自己的队伍，执政团还公开宣布：任何圭尔夫派反叛者只要参加解救普拉托的战斗，将来都可以返回家乡。这样，佛罗伦萨的队伍就又增加了四千人。这支大军很快就开到普拉托。卡斯特鲁乔大吃一惊，未敢交锋就向卢卡撤去。这样一来，佛罗伦萨军营中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倒发生了争执。平民主张追歼敌人；贵族主张撤回本土，他们说为了解救普拉托已经使佛罗伦萨的安全冒了很大危险，做到这样就已经够了；当初形势所迫，有冒险的必要，所以他们并不后悔；但现在这个必要已不存在，再去冒险显然不妥；因为所获必小，所失必大。双方争持不下，问题上报执政团，而执政团内部意见分歧同样很大。这个问题在全城传开之后，市民就集合起来，纷纷议论，斥责并威胁贵族。贵族唯恐自身不保，终于让步。但出兵的决策作出时已经太晚，而且许多人也不情愿，结果给了敌人时间，使他们安然撤回卢卡。

这个不幸的情况激起平民对贵族极大愤慨。结果执政团拒绝执行对被放逐者许下的诺言。被放逐的人们早已料到这一点，他们决定抢先一步，在其他部队回到佛罗伦萨以前，就已到达佛罗伦萨各城门，硬要进城。但他们的计谋并未实现，因为他们这个企图早已被发觉，那些留在城里的人把他们打退了。用强力行不通之后，他们又改用乞求的办法，派八位使者找执政团，提醒他们曾有言在先，还说他们自己也已经经受了危险，希望得到原先答应给他们的报酬。贵族原先就曾一口保证要实现执政团向他们作出的诺言，这时感到有义务为他们请命。不过，因为在反击卡斯特鲁乔时只取得部分胜利，群众对他们很愤慨。因此，虽然贵族竭尽全力支持被放逐者的要求，被放逐者仍没有获准进城。执政团办的这件事不但使佛罗伦萨信誉扫地，而且还使城邦遭受损失。因为许多贵族被这种做法激怒，竭力用武力夺取他们用恳求未曾得到的东西，于是就和被放逐者商妥，叫他们武装入城，他们自己在城里也武装起来里应外合。但在约好的日期到来以前，事情就已败露。结果在城外的那些被放逐者发现城里已武装起来准备对付他们，而城里那些同谋者也早已完全受到压制，无一人敢于拿起武器。因此，武装入城一事只好放弃；他们这一方毫无所获。被放逐的人们撤走之后，城邦就决定惩罚那些协助他们进城的人。不过，虽然大家都知道犯有过失者都是谁，但并无一人敢揭发检举，更无人敢控告。执政团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就决定叫每个人写出他认为有罪的人们的姓名，并把所写名单秘密交给人民首长。用这种方法，阿梅里戈·多纳蒂、泰贾约、弗雷斯科巴尔迪和洛泰林戈·盖拉尔迪尼等人被提起公诉。但因为法官对他们的好感或许胜过对他们的错误应给的惩处，结果每个人在交了些罚款之后就都免罪了。

反叛者攻打城门在佛罗伦萨内部引起的骚乱，说明每个平民行会只有一个领导人是不够的。于是就决定今后每个行会应有三至四名领导人，除一名执旗官之外，再加两三位执三角旗者。这样，当全行会只有一部分人出动时，剩下的一部分人就可以由他们当中的一位领导。此外，就像一般共和政府在一次动乱之后往往废除一些旧法律并重订另一些法律那样，佛罗伦萨这时也是这样。按旧例，执政团的任命只管一个任期。但当时在位的几位执政和同僚认为自己掌握的权力很大，就自作主张，圈定哪些人将在今后的四十个月中执政，并把他们的姓名写好，装在一个口袋或钱袋里，每两个月从口袋里抽名签一次，抽到谁谁就当执政。但在规定的四十个月尚未满期时，许多公民就愤愤不平，说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不和别人一样也放在口袋里。于是就建立一种新的抽签选举办法。从此开始，就形成惯例：把所有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任官职的人的姓名全部封进去，不论在城内城外任职、一律包括在内。从前并不是这样，那时是由即将解职的官员举行会议推选将要接替他们任职的人。这种抽签选举的办法后来叫作选举投票。人们当时认为用这个办法可以避免城邦出许多乱子，防止过去每三年或多至五年从候选人当中推举官员时发生骚乱。他们既找不到其他更高明的办法，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却未能看出在这样微小的变通下边隐藏着的缺点。

1325年，卡斯特鲁乔占领皮斯托亚之后，势力已十分强大。佛罗伦萨人惧怕他的实力强大，决定当他在新占地区尚未稳住脚跟时，就向他发动进攻，把那个地区从他的统治之下夺回。他们在自己的公民和友好地区中招募了多至两万的步兵和三千骑兵，把这支大部队带到阿尔托帕斯乔城外扎营，意欲拿下这座城市，防止它去救助皮斯托亚。这第一步棋成功之后，就向卢卡进军，他们一路破坏，弄得一片荒凉。但由于他们的指挥官拉蒙多·迪·卡尔多纳既不谨慎、又不正直，因而部队进展有限。这位拉蒙多别有用心，他看到佛罗伦萨人过去曾一再表现出对自己的自由独立毫不在意，有时把主权交给一位国王，有时又送给一位教皇代表，甚至让给比这些人还低级的人物；于是他就考虑，如果他把他们带到某种困境之中，很可能他们就会把他拥立为君主。他甚至还常常在口头上提起运件事，要求佛罗伦萨人像给他统率军队的权力那样，给他统治整个城邦的权力，并力图表示，如果不给他统治城邦的大权，他就不能像一个将领所应当作的那样服从纪律。因为佛罗伦萨人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拖延时间、按兵不动，使卡斯特鲁乔有机会得到维斯康蒂和伦巴第其他暴君答应给他的支援，以致使他变得十分强大。拉蒙多这样故意让胜利的机会从手中溜掉之后，现在发现连自己也已无法逃脱。因为卡斯特鲁乔已率军队朝阿尔托帕斯乔向他逼来。大战随即爆发，大批公民被杀被俘。拉蒙多也在被杀之列。他的背信弃义阴险狡诈使他得到命运给他的应得的报应；佛罗伦萨人也完全应当使他落得这样的下场。战役之后，佛罗伦萨人遭受卡斯特鲁乔的劫掠、虏俘、破坏和焚烧财产等等暴行的损害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在好几个月里，卡斯特鲁乔带着他那些劫掠成性的军队，横冲直撞，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在这样一场浩劫之后，佛罗伦萨人只要能保有自己的城市似乎就已心满意足了。

但是，佛罗伦萨人并未彻底垮台。他们又筹集大量金钱，雇佣武装部队，并派人到友好城邦去求援。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仍不足以制止这样强大的敌人。于是他们不得不向国王罗伯特的儿子、卡拉布里亚公爵查理乞求，如果他愿意前来保卫佛罗伦萨，就把城邦主权献给他。因为这些王公已习惯于统治佛罗伦萨，他们把它的服从统治看得比结成友好关系更重要。可是查理正在西西里打仗，无暇接管佛罗伦萨主权，就派沃尔特前来代表他接管。沃尔特出生于法国，现为雅典公爵。他以总督身份接管佛罗伦萨并按自己的意志委派各种官吏。他办事态度相当正确（这和他的真实性格完全相反），从而受到普遍尊敬。

西西里的战事平定之后，查理就率领一千骑兵来到佛罗伦萨。他于1326年7月进城。他的到来制止了卡斯特鲁乔在佛罗伦萨领土上继续抢劫。不过，城外受到的这种影响在城内却丧失了。城里的人虽未受到敌人的祸害，却在自己朋友手里吃了苦。因为如果得不到卡拉布里亚公爵同意，执政团什么事情都不能办。这位公爵在一年之内就从佛罗伦萨人民身上搜刮四十万佛洛林 
 

注



 ，尽管原先和他达成的协议是不得超过二十万。他本人或他父亲这样长期加在佛罗伦萨人民头上的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

除了这些烦恼之外，又发生新的猜忌，出现新的敌人。查理到达托斯卡纳后，使伦巴第的吉贝林派惶恐异常，以致加利佐·维斯康蒂和伦巴第其他一些暴君用金钱收买和许愿勾引等手段把巴伐利亚的路易招到意大利来。路易新近才在违反教皇意愿的情况下被推举为皇帝。他经过伦巴第进入托斯卡纳，并在卡斯特鲁乔支持下占有了比萨。由于接受大量金钱，态度变得和解，改道去罗马了。这样就引起卡拉布里亚公爵对那不勒斯安全的担心。于是他就离开佛罗伦萨，指定菲利波·德·萨吉内托代表他本人为佛罗伦萨总督。

皇帝离开比萨后，卡斯特鲁乔自己统治比萨。但佛罗伦萨和皮斯托亚签订一项条约，不许比萨服从他的统治。于是卡斯特鲁乔包围皮斯托亚，竭尽全力坚持不懈进行围困。虽然佛罗伦萨人先攻打他的军队，又攻打他的本土，千方百计想解除皮斯托亚之围，武力和计谋样样用尽，却仍然不能把卡斯特鲁乔赶走。他十分坚决，一定要惩办皮斯托亚、降服佛罗伦萨。最后皮斯托亚人被迫接受他当他们的君主。不过，这件事虽然给他增光不小，但对他的好处却不大，因为他刚回到卢卡就去世了。事情不论是祸是福，往往并不单行。在那不勒斯，一身兼卡拉布里亚公爵和佛罗伦萨君主二职的查理也死了。这样，在很短时间内，出乎佛罗伦萨人最美妙的期望之外，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统治者和一个威胁者手下得救。重获自由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城邦改革：废除所有旧的议事会，成立两个新的：一个由从平民中选出的三百名公民组成，另一个由从贵族和平民中选出的二百五十名组成。

前者称为“人民会议”，后者称“公社会议”。





[1]
 金币名，1252年佛罗伦萨开始铸造、流通。——译者



第七章



皇帝在罗马——佛罗伦萨人拒绝收买卢卡，事后又后悔——佛罗伦萨人的事业——巴尔迪家族和弗雷斯科巴尔迪家族的阴谋——阴谋暴露并被制止——马费奥·达·马拉迪平息骚乱——卢卡被佛罗伦萨收买，又被比萨人夺占——雅典公爵在佛罗伦萨——贵族决定拥立他为城邦君主。

皇帝到罗马后，擅立一位教皇，还干了许多反对教会的事。他还想干其他许多事情，但因未能干成，终于不光彩地撤出罗马来到比萨。驻扎在比萨的八百名德意志骑兵，也许是由于领不到薪饷或其他不满，哗变后占据切鲁利奥山上的蒙泰基阿罗，设防自卫。当皇帝离开比萨到伦巴第后，他们就占领卢卡，把皇帝留驻该城的弗兰切斯科·卡斯特拉卡尼赶跑。为了从刚占领的卢卡城取利，他们想把它卖给佛罗伦萨，要价八万佛洛林。但在西莫内·德拉·托萨的劝告下，佛罗伦萨人拒绝收买。他们如果一直坚持这个决定，对他们会有很大好处；但他们不久又改变主意，以致深受其害。当时他们只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和平占有卢卡，他们没有要；后来又想要了，但即使出大得多的价也买不成了。达件事引起佛罗伦萨内部许许多多极其有害的变化。他们既然已经拒绝收买卢卡，一位名叫盖拉尔迪诺·斯皮诺利的热那亚人出价三万佛洛林就把它收买了。某种东西是他力所能及时，人们往往不急于去取；一旦力不能及时，反而急于要拿到。佛罗伦萨人一知道盖拉尔迪诺把卢卡买下来，而且是用那么少的价钱买到的，他们就极其想要占有它。自己抱怨自己，还抱怨原先劝他们拒绝收买的人。当初拒绝用金钱收买的卢卡，现在却想用武力去强占，于是就派兵侵入卢卡境内到处掠夺、蹂躏。

这时皇帝已离开意大利。擅立的教皇被比萨人俘获押送到法国。自从1328年卡斯特鲁乔死后，佛罗伦萨人保持着内部和平直到1340年。在这段时期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当时，波希米亚国王约翰的到来引起伦巴第境内到处战火弥漫；由于卢卡问题，托斯卡纳境内也是烽烟四起。在这个时期，佛罗伦萨建成许多新建筑物，美化了市容；并在当时最出众的画家乔托指点下，修建了圣雷帕拉塔高塔。此外，阿尔诺河曾在1333年猛涨，超过常年水位十二英尺，冲毁一些桥梁和许多建筑，所有这些他们都花费许多人力物力精心修复。

到1340年，佛罗伦萨又出现引起分歧的新根源。大人物用两种办法保持或扩大他们的势力：一种是限制官员补充提名以便经常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朋友中签；另一种是使教区长的选举总是有利于他们自己那一派。他们认为这第二种方法极为重要，因而感到按一般规定每区设两名教区长还不够，有时他们就选出第三名。这次他们颁布了一项特殊的任命：给阿戈比奥的亚科波·加布里埃利以卫队长的头衔，赋予他统治公民的无限权力。在执政者的认可下，这个人接连不断蛮横逞凶。受到他伤害的人们当中有皮埃罗·德·巴尔迪和巴尔多·弗雷斯科巴尔迪。他们都是贵族，当然都很傲慢。像亚科波这样的外来人竟然在几个当权人物的支持下，这样无缘无故欺负他们而不受到惩罚，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因此，他们便经常在一起密谋要干掉他和他的后台。有许多贵族家庭加入他们这一伙；有些被当权者的暴政激怒的平民也参加进去。他们的计划是这样：每人带几个持有武器的人到自己家里，在万圣节过后那一天的早晨，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到庙里为各家去世的人祈祷时，他们就都拿起武器杀掉卫队长和所有掌权的首脑们，然后就推选新执政团、订立新法规、改组政府。

但是，正如对一件危险事业考虑得越多，进行这一事业的劲头儿就越小那样，往往也发生这类的事，凡是进行一项危险事业，在作出决定和付诸实施之间如果还有一段时间的话，那么这个密谋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泄露出去。安德雷阿·德·巴尔迪是参与密谋的成员之一，他对这件事反复考虑后，害怕惩罚的心理压倒报仇雪恨的愿望。于是就向他的姐夫亚科波·阿尔贝尔蒂泄露了秘密。亚科波又报告诸长官，后者又通知了政府。由于危险迫近、万圣节即将来临，许多公民聚集到宫殿里开会，认为再拖延就会使危险增加，他们坚决主张执政团应当敲起警钟，召集平民手持武器集合。塔尔多·瓦洛里这时是正义旗手，弗兰切斯科·萨尔维阿蒂是执政团成员之一，他们因为是巴尔迪家族的亲戚，不愿意敲警钟召集平民。他们提出理由说，不能因为任何一点点小事就兴师动众，把群众武装集合起来；因为把大权交给毫无约束的群众从来都是无益而有害的；把他们鼓动起来搞暴力行动容易，到时再想制止可就难了；因此，与其在只得到简单的消息之后就想用鼓动群众的办法去纠正，从而拿城邦的安全去冒险，不如采取慎重的办法，由民政当局去调查事实真相进而惩罚有过失的人为得策。但这一套议论根本没人愿意听。执政团遭到蛮横无理的攻击和粗野的漫骂，终于被迫敲起警钟。平民一听钟响，立即武装起来集合到一起。另一方面，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两个家族发觉事情败露，马上也武装起来以便取得光荣的胜利，不然就英勇就义。他们希望能够在河对岸自己的住宅所在地区守住城市的这一部分；还在那座桥上设防，希望能得到贵族和自己在乡间的朋友们支援。他们这个计划被平民挫败；平民和他们同时也占领了城市的这个地区，因为这一带地区的平民已武装起来支持执政团。这几家贵族看到处境不利，就放弃桥梁，转移到巴尔迪家住宅所在的那条街上，因为这地方工事坚固，比其他地方都利于防守。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进行顽强抵抗。

阿戈比奥的亚科波知道全部阴谋都是针对他本人的；他因为怕死，就吓坏了，在执政团宫殿附近由自己的军队护卫着不敢出来。但其余的长官，由于本人没有多少可受责备的，因而显得勇气很大，特别是那位名叫马费奥·达·马拉迪的总监；他毫无畏惧地出现在战士当中，在鲁巴孔泰河那座桥上，从巴尔迪家族的刀剑丛中通过，作手势要向他们讲话。由于人们都知道他品德高尚举止庄重，大家对他都很尊敬；他一示意，战斗立即停止；人们都耐心听他要讲的话。他以十分严肃的态度、但并非挖苦人或招人恼火的口吻，指责他们不该搞阴谋；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继续和愤怒的平民作对，一定会蒙受危险；并且还对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相信，他们的委屈不平一定可以得到申诉和善意考虑。还许诺说，他自己将替他们尽最大努力。然后他又回到执政团那里，恳求诸位执政避免使公民流血；还对他们说，不听取意见就审判那些人是不妥当的；终于劝得执政团同意让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两个家族和他们的朋友们离城，不受阻拦地退到他们的城堡里去。他们撤走之后，平民也都放下武器。执政团只对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两家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们提起公诉。为了缩小他们的势力，征购了巴尔迪家族的曼戈纳和韦尔尼阿两个城堡。并制定一条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不得在佛罗伦萨二十英里以内据有城堡或要塞。

几个月之后，斯蒂阿塔·弗雷斯科巴尔迪被斩首，他家的许多人被放逐。统治者觉得降服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这两个家族还不满足；就和常见的情形那样，手里的权越大，就越要滥用；并变得越蛮横。前此他们只设有一名卫队长折磨城里的人；现在又在乡间设置一位。两人都有无限权力，目的是使那些受他们怀疑的人，不论在城里城外都无处站脚。当权的人们唆使这些卫队长对所有贵族都很厉害。贵族被迫得铤而走险；为了报仇雪恨，打算把自己和城邦通通出卖。时机终于到来。他们紧紧抓住加以利用。

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的纠纷使卢卡城落入维罗纳君主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的统治之下。虽然根据约定他应当把卢卡交给佛罗伦萨，但他拒不执行。他认为他既是帕尔马君主，就应当有能力保住那座城市，至于失约与否那就一概不管了。因此，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联合起来。在威尼斯支援下，佛罗伦萨几乎把马斯提诺打垮。但他们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只不过因为把他征服稍感宽慰而已。因为威尼斯人也和某些同比自己力量弱小者结盟的城邦一样，它在取得特雷维吉和维琴察两地之后，就和马斯蒂诺讲和，把佛罗伦萨撇在一边毫不理睬。不久之后，统治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从马斯蒂诺手中夺取了帕尔马，马斯蒂诺感到无法保有卢卡，就决定出卖。竞相抢购的是佛罗伦萨和比萨。在交涉的过程中，比萨发现佛罗伦萨比他们自己富裕，即将购得卢卡，于是就动起武来，在维斯康蒂家族的支援下向卢卡进军。但佛罗伦萨并未因此停止购买，而是在和马斯蒂诺讲好条件之后，先支付一部分价款，并对欠下的那一部分提供担保，然后就派纳多·鲁切拉伊、乔万尼·迪·贝尔纳尔迪诺·德·美第奇以及罗索·迪·里奇阿尔多·德·里奇等人去接管。他们强行进入卢卡，于是马斯蒂诺手下的人就把该城交给他们。尽管如此，比萨人仍然继续围城。佛罗伦萨人则尽最大努力解救。但经过长时期的战争、耗费大量金钱和丢尽了脸之后，终于被迫撤走。于是比萨人就成了卢卡的主宰。

这座城市的陷落，就像常见的类似的情况那样，使佛罗伦萨平民对政府成员异常愤慨。在所有公共场所和街头巷尾，人们公开斥责他们，把整个不幸都归罪于他们的贪得无厌和举措失当。战争开始时，曾指定二十名公民负责领导；他们任命马拉泰斯塔·达·里米尼指挥部队。在他表现了既缺少热情又不够慎重之后，他们就请求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支援。罗伯特派雅典公爵沃尔特前往。就像天命注定要他把灾祸带来似的，刚巧在攻打卢卡的战争完全失败时，他来到佛罗伦萨。在这种情况下，那二十个人看到平民的激愤，就想用推举一位新领袖的办法，用新希望来鼓舞他们，从而转移，或至少是减轻一些平民攻击他们的因由。因为局势令人担心，或许雅典公爵会有更大的权威保护他们，于是他们先把他选为助手，然后就任命他为全军统帅。由于前已提到的某些原因而心怀不满的贵族当中，有许多人早在沃尔特代表卡拉布里亚公爵统治佛罗伦萨时就认识他，因而认为这时正是压制他们的仇敌的大好时机，即便这样做可能使整个城邦毁灭也在所不惜。因为，只有把权力交给一位君主，才能战胜过去压迫过他们的那些人，此外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办法。因为这位君主了解他们这一派的好处和另一派的狂妄，他将会压制后者而报答前者。另外，他们还存在这样一个希望：他的君主权位既然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取得的，他很可能会对他们有所报答。于是他们就找到几个机会偷偷和他聚会，请求他务必把指挥大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将尽力给以最大的支持。除了他们的敦促和恳求，有些平民家庭也向他表示支持。这些家庭包括佩鲁齐、阿奇阿尤利、安泰莱西和布奥纳科尔西。这些人因为都欠了一身债，自己又无法偿还，于是就希望别人能替他们清偿。当国家受制于他人之时，他们便可以从债主的奴役下得到解脱。这些人向沃尔特所作的这些表示激起这位野心勃勃的公爵更大的统治欲望。他为了使自己得到一视同仁和坚持公道的美名，从而取得平民的好感，就对指挥卢卡战争的人们提起公诉，处分许多人以罚款，其他的人加以放逐，并把乔万尼·德·美第奇、纳多·鲁切拉伊和古利埃尔莫·阿尔托维蒂处死。



第八章



雅典公爵要求被推举为佛罗伦萨君主——执政团关于这个问题向他讲的话——平民拥立公爵为佛罗伦萨终生君主——公爵的暴虐行径——全城憎恶他——反公爵的阴谋——公爵发现阴谋，十分恐惧——全城起来反对他——他被围困宫中——公民为改组政府采取的措施——公爵被迫从城内撤走——古利埃尔莫·达·斯切西和他儿子的惨死——雅典公爵离去——他的为人。

这些人被处决使公民当中的中层阶级极端恐怖，却使贵族和平民都很满意。对平民来说，这是因为他们天生幸灾乐祸；对贵族来说，这样就为他们报了平民过去对他们种种欺凌之仇。公爵在街上走过时，受到人们高声欢呼，他那些大胆的作为受到赞扬。两派联合起来公开向他请求，要他把官员当中的坏人坏事揭发出来，进行惩处。

二十个人的职能开始逐渐被削弱，同时公爵的权力变得很大。恐怖气氛十分严重。因此，人们都想向公爵表示友好；为此，个个都在自己的家门画上他的纹章。他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专制君主的名称而已。他认为现在自己的地位已很稳固，不论想搞什么，都可以十拿九稳，于是就向执政团表示：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他认为有必要把城邦统治权无条件地交给他；还说既然其他公民都很愿意这样办，他也希望执政团能够同意。执政团许多成员虽说早已预见到国家的灾难，但对这一要求还是感到惶然无措。虽然他们明知自己处境危险，但为了不致失职，仍然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公爵为了装作极其虔信宗教、仁慈博爱的样子，曾选定圣克罗切教堂的女修道院作为他的住所。为了实现他的罪恶阴谋，他宣布邀请全体平民第二天早晨在女修道院的广场里和他见面。这道命令使执政团比对他上次的讲话更加感到吃惊。于是就和他们认为最爱国、最爱自由的公民商量对策。但因为他们知道公爵手中权力极大，大家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有用恳求的方式劝他或是放弃他的计谋，或是使他的政府不致那么使人无法容忍。于是他们就选定几个人去拜谒公爵。其中之一向他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阁下，我们现在前来晋谒，首先是由于您曾向我们提出的那项要求，其次是因为您曾下令叫平民集合。我们看得很清楚，您打算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实现我们至今仍未同意您的那项计划。不过，我们并不想用强力反对您；我们只是想告诉您，您这样做会使您自己背上多么沉重的负担，您走上的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使您记取：我们的忠告和其他一些人的谗言有何不同；他们考虑的并不是怎么对您有利，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那些不合理的愿望。您是在力图使一个一直在自由中生活的城邦沦为奴隶。过去，我们曾有几次把城邦权力让给那不勒斯国王，但那是友邦的关系而不是奴役。您是否曾考虑过，对这样一个城邦来说，自由的名称意味着多么伟大的事情吗？人们听到自由这两个字会多么高兴吗？自由的力量是什么也压制不了的，岁月也无法把它消泯；一位君王的功勋无论有多大，也不可能补偿自由的损失。阁下，请您考虑一下：您要花多大的力量才能迫使这样一个城邦驯顺呢？任何外援都不能帮助您达到这个目的。您也不能信赖本城邦的那些人，因为即使眼下他们是您的朋友，而且还劝您走上您现在追求的道路；但他们在您的帮助下一旦战胜他们自己的敌人，马上就会掉转头来想法子把您毁掉，然后把政权抓到他们自己手中。您所信赖的那些平民，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倒戈相向。因此，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您就会看到全城群起而反对您，使您和他们同归于尽；而且这种局势您是无法挽救的。因为，任何王侯，当他们只有少数敌人时，还可以用处决或流放的办法处理那些反对派从而使自己的政权十分稳固。但当到处都是仇恨时，那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巩固政权了。因为，您不可能知道祸患将从哪个方向开始。一个担心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的人是不可能相信任何人的。而且，如果您打算交一两个可靠的朋友，那也只会增加您自己处境的危险；因为您的成功必将促使其余的人增加对您的仇恨，从而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报仇。

“时间的推移既不能消灭也决不会减少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是绝对肯定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并未亲身享受过自由的美妙，只是从他们的父辈嘴里听说过，因而对自由产生热爱。这些人一旦重获自由，就会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去保卫它，任何艰险在所不计。即使他们的父辈已不记得自由为何物，而那些公共建筑、政府大厅以及自由机构的种种徽记却仍然历历在目，这些都可以使他们想起自由。这些东西是不可能不让人们知道的，不可能不引起各阶层公民们的向往的。

“试想，您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和自由同样美妙呢？您能做出什么事情能使人们不想再获得今日的境况呢？不能。即使您能把托斯卡纳全境都置于佛罗伦萨统治之下，即使您每天都能战胜佛罗伦萨的敌人、凯旋而归，那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光荣并不是我们的，只是您一个人的。我们所得到的并不是公民伙伴，只不过是我们的奴役待遇的分担者，他们只能使我们在耻辱的深渊里沉沦得更深一些。即使您的行为从任何方面讲都是正直的，您的举止也可亲可敬，您的判断是公正的，但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使您得到人们的爱戴。假如您的看法不是这样，那只不过是欺骗您自己。因为，对于一个习惯于享受自由的人来说，即使是最轻的锁链也会感到沉重，在他那自由的灵魂上强加的任何束缚都压迫着他。而且，一个激烈的民族和一位贤明的君主结合到一起的事例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用不了多久双方必然要平起平坐；否则，他们之间的分歧必将导致一方的毁灭。因此，您可以看明白：或者是您必须用强力控制这个城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您将发现守卫部队、要塞堡垒以及外援，都经常感到不足；不然的话，您就应当满足于我们已经交给您的这样的权力。我们劝您还是采用后者。必须向您提醒一句：如果受统治的人们不同意的话，任何统治都不可能持久。我们并不希望在您被野心蒙住眼睛的情况下，把您引向绝境：欲罢不能，欲进无路，非垮不可，以致双方大受其害。”

这番话丝毫未能使这位公爵冷酷而顽固的心变软。他回答说，他的意图并不是要窃取城邦的自由，而是要恢复它的自由；因为只有分裂的城邦才受奴役，而统一的城邦才可能享有自由。佛罗伦萨由于党派之争和狂妄的野心而丧失了自由，所以他现在应当把自由归还给它，而不可能是把它夺走。而且，促使他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并不是出于什么个人野心，而是许许多多公民这样向他恳求的。所以，他们这些执政者也应当像那些已经对这件事心满意足的其他的人们那样，对这件事感到满意就好了。至于他本人可能遭遇的危险，他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一个人如果由于怕遭不幸而拒绝办好事，那他就不能算一个好人。如果从事任何光荣的事业，只是由于成功与否不能十拿九稳就逃避不干，那只有懦夫才这样。而且他知道他将怎样进行工作，从而不久将使他们看到：是他们自己太过虑，并没有什么危险。

执政团感到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于是就同意第二天上午叫平民在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集合，在群众同意下，执政团可以把城邦主权交给公爵，一年为期，条件和过去把城邦托付给卡拉布里亚公爵的一样。1342年9月8日，公爵在乔万尼·德拉·托萨和所有的共谋者的陪同下，还带着许多其他公民，来到宫殿广场，在和执政团成员一起走上讲坛（佛罗伦萨人管通向宫殿的那些台阶叫讲坛）之后，就当众宣读了他和执政团之间达成的协议。当读到把政权交给他，一年为期的那一段时，平民就高喊“终生！”执政团成员之一弗兰切斯科·鲁斯蒂凯利听到群众呼喊后，就站起来讲话，竭尽全力使喧嚣平静下来好让群众能听见他发言。但那些乌合之众用他们的吼叫声使任何人都听不见他的话。于是在平民的同意下，公爵被推举为君主，任期不是仅仅一年，而是终生。然后群众就抬着他走过广场，一面走一面呼喊他的名字。

过去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当执政团成员不在宫殿时，奉命守卫的人要留在宫内，宫门上锁。那时担任这个官职的是里尼埃里·迪·焦托，他接受了公爵的朋友给他的贿赂，没等任何人强迫就立即把公爵接引进去。执政团成员惊惶万状、感到受屈辱，就退到各自家里。宫殿被公爵的追随者洗劫，平民行会的旗帜被扯成碎片，公爵的纹章高悬宫上。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对那些由于无知或出于恶意而表示赞同的人们来说，自然是称心如意；但正直的人们看到之后却悲痛得难以形容。

公爵取得城邦主权之后，为了剥夺过去曾为保卫城邦自由而斗争的那些人的一切权力，就下令执政团成员不得在宫内集会，指定一处私宅供他们使用；还从各平民行会执旗官手中夺走他们的旗帜；废除为限制贵族而制订的规章；释放所有在押罪犯；召回被放逐的巴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两个家族的成员；禁止任何人随身携带武器。为了更有效地提防城里人，他尽可能和城市外围的人们交朋友。为此，他对阿雷提诺家族以及其他臣民大施恩惠；他和比萨人讲和，尽管他攫取大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比萨打仗；停止付利息给那些在对卢卡作战中曾借钱给共和政府的商人；增收旧税，另创新捐；夺走执政团一切权力。他的教区长是巴利奥内·达·佩鲁贾和古利埃尔莫·达·斯切西；这两个人再加上切雷蒂埃里·比斯多米尼，就是和他一起商议政务的要人。他把沉重的赋税强加在公民身上。他处理双方争执时往往不公。他过去假装办事严明、仁慈博爱，现在变得残酷、蛮横。因此，许多最伟大的公民和最高尚的平民或被罚款、或被处死、或由于一些捏造的新罪名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在完善这一恶劣制度的过程中，他还在城里城外全国各地总共设立了六个教区长，以殴打、掠夺居民为能事。他虽曾得到贵族的好处，但他怀疑他们，把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打发到他们城外的庄园上去；因为他确信无疑：贵族们思想丰富，不论出于任何动机，也不会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他的权威之下。他还开始对社会最低层的人施以小恩小惠，企图借助于这些人的支持和外国的武力，就可以维持他的暴政。五月节大摆宴席的日子到了。他叫庶民和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组成许多行会，给他们起了极响亮的名称，发给他们旗帜和金钱；其中一部分在城里游行，狂欢作乐，另一部分则驻扎在城里各处，像接待贵宾那样接待他们。公爵已掌大权的消息传到国外之后，许多法国籍的人来到他这里。他给这些人高官厚禄，仿佛他们都是最可信赖的人。因此，不久之后，佛罗伦萨不但已屈从法国统治，而且人们还穿上法国式的服装、仿效法国人的言谈举止。男男女女，不管是否适宜、是否可耻，都大事效尤。不过，使全城人民憎恶至极的，就是他和他的追随者对妇女的暴行，不管什么身份等级，都可能被强奸。

眼看国家威严丧尽、纲纪废弛、法律消灭，一切合理的制度全被抛弃，人民义愤填膺。一向不习惯于王家堂皇排场的人们，看见这个人有一大帮武装扈从前呼后拥，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实在无法忍受。现在虽已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所受屈辱，但还不得不奉承这个内心最憎恨的人。除了憎恨，还要加上不断增税不时杀人流血所造成的恐怖。他就是这样使城邦民穷财尽。

公爵并不是不知道人们心中存在着这些强烈的愤恨：他也并不是不害怕将会产生的后果。但他仍然装作认为自己是受到万民拥戴的。当马泰奥·迪·莫罗佐不是出于献媚讨好，就是为了逃避危险，向他告密，说美第奇家族和其他一些家族已在一起搞阴谋反对他的时候，他听了不但对此事不加调查，反而把这位告密者以酷刑处死。他这种做法制止了那些打算让他知道他的危险处境的人，反而使那些打算消灭他的人格外增添勇气。贝尔托内·奇尼曾大胆提出关于人民的捐税负担太重的问题，结果他的舌头被割下，割得如此残酷，以致送了他的命。这件骇人听闻的暴行使人民更加愤怒，更加憎恨公爵。因为对那些习惯于仗义执言、见义勇为的人们来说，要封上他们的嘴、捆住他们的手脚，是无法忍受的。

压迫已到如此严重程度，不只佛罗伦萨人忍受不了，他们虽然未能保住自己的自由独立，但也不能忍受奴役，就是世界上最驯顺的人民也会奋起反抗，为恢复自由而战斗。因而各阶层许许多多公民群众下定决心要以宁死不屈的精神把自己从这种可恨的暴政之下解救出来。有三个不同的阴谋集团已经组成：一个是贵族的，一个是平民的，还有一个是工匠阶层的。除了促使他们反叛的那些共同的原因之外，各有各的不满的因由：贵族发现自己被剥夺参加政府的一切机会；平民丧失了原有的势力；工匠们发现自己通常取得的劳动报酬少了。

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这时是佛罗伦萨大主教。他过去在讲话中曾竭力支持公爵，使公爵在上层平民中得到不少追随者。但当他发现公爵已成城邦主宰、看到他所作所为十分暴虐时，就认识到他已把他的同胞带上歧路。为了纠正自己所做的坏事，他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只有设法从根上来治它。于是他就成了头一个最强大的阴谋集团的首领。加入他那个集团的有巴尔迪、罗西、弗雷斯科巴尔迪、斯卡利·阿尔托维蒂、马加洛蒂、斯特罗齐和曼奇尼等家族。第二个阴谋集团的领导成员有曼诺和科尔索·多纳蒂，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帕齐，卡维奇乌利、切尔基和阿尔比齐等家族。第三个集团为首的是安托尼奥·阿迪马里，跟他一起的还有美第奇、博尔迪尼、鲁切拉伊和阿尔多布兰迪尼等家族。这最后一个集团的计划是在阿尔比齐家里把公爵杀死，原来料想他会在圣约翰节那天到他家去看跑马；但后来公爵没去，所以他们的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又决定当公爵骑着马在城里走过时把他刺死，但发现这种事很难办到，因为公爵外出时总是随身带着大批武装人员，而且往返从来都不走一条路，因而拿不准究竟在哪条路上才能碰上他。他们还曾计划在会议上行刺，即便在刺死他之后，他们会遭到他的党羽的毒手也在所不顾。

当共谋者正在研究这些计划的时候，安托尼奥·阿迪马里为了取得几位锡耶纳朋友的帮助，就把密谋透露给他们，还对他们说出几位同伙的姓名，并向他们保证说全城马上就要起义了。其中有一个人把这件事告诉弗兰切斯科·布鲁内莱斯基；并非有意破坏这个计划，而是为了争取他也参加。弗兰切斯科或是出于个人惧怕，或是由于和其中某人有私仇，就把全部情况向公爵揭发了。因此，帕戈洛·德尔·马泽卡和西蒙·达·蒙泰拉波利二人被捕；他们向公爵交代了共谋者的人数和各人的身份。这情况使公爵大吃一惊。有人劝他与其把他们逮捕扣押，还不如请他们来见面；因为，如果他们逃跑，就可以把其余的人也都放逐；这样既可保存自己又不致丢脸。于是公爵就派人去请安托尼奥·阿迪马里。安托尼奥把事情向他的同伙讲清之后，立即来到公爵那里，随即被拘留起来。弗兰切斯科·布鲁内莱斯基和乌古乔内·奔德尔蒙蒂劝公爵尽可能多逮捕一些共谋者并把他们处决。但公爵认为他自己的力量敌不过他这伙敌人，因而未采取这个步骤；而是用另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如果成功，不但可以使他自己免受敌人的危害，而且还可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公爵习惯于在某些时候召集公民，和他们一起商议大事。于是这一回他先派人到城外去召集武装力量，然后开了一张写着三百位公民姓名的单子交给他的传令官，以商量国家大事为托辞，命令他召集他们前来，打算把他们召集起来之后，或是关押或是处决。

安托尼奥·阿迪马里被拘押和公爵派人出城召集军队的事是无法保密的。这惊动了公民们。特别是那些参与阴谋的人就更加紧张。因此，那些胆子最大的人拒绝出席公爵召开的会议。因为每个人都看到那张名单，于是就互相串连，决定立即起事，宁愿手持武器像个大丈夫那样战死，也决不能像牛犊子那样被人牵去屠宰。在很短的时间内，首要的阴谋者就都互相通了气，决定在第二天，即1343年7月26日，在旧市场起事，然后武装起来，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战。

到了第二天早晨，按照商量好的计划，9点钟时，听到自由信号，拿起武器集合。各个集团在自己的指定地区，高举旗帜、身带人民徽章（这些都是阴谋者事先秘密提供的）。所有家族的首领，包括贵族的和平民的，都集合在一起，宣誓并肩战斗互相支持，达到杀死公爵的目的。只有奔德尔蒙蒂和卡瓦尔坎蒂两个家族的一些人和平民中的四家未到场，这些人在推举公爵当君主时曾起到特别突出的作用。最下层平民当中的屠户和其他一些行业的人则手持武器在广场集合，站在公爵一边。

公爵立即在宫殿设防，并下令住在城内各处的他自己那些党羽骑马到宫中和宫廷中的人们会合。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半路上就受到袭击并被砍杀了。不过最后还是有三百名骑马的党羽集合起来。公爵这时犹疑不定，不知是出去迎敌还是在宫中防守为好。在另一方面，受公爵迫害最重的美第奇、卡维奇乌利、鲁切拉伊以及其他一些家族，唯恐公爵一出击，许多拿起武器反对公爵的人可能就会倒戈、成为他的党羽；于是，为了不给他攻打起义者并扩大他的队伍的机会，就先发制人、带领群众向宫殿发动进攻。这一来，那些宣布拥护公爵的平民家族，看到自己已受到猛烈攻击，就变了心站在起义的公民这一边。只有乌古乔内·奔德尔蒙蒂一个人退入宫内；姜诺佐·卡瓦尔坎蒂带着一些随从退到新市场，站在一张木凳上，请求那些手持武器向广场冲去的人们站到公爵一边。为了吓唬他们，他夸口说，公爵手下的人多得很；还威胁说，谁要是顽固坚持反对君主，就一律格杀勿论。但他发现并无一人跟他去，或来惩罚他这个傲慢狂妄的人。他看到自己徒劳无功，就撤回自己家里去了。

与此同时，人民和公爵的武装部队之间在广场上的战斗异常激烈。虽然公爵的部队可以利用地形进行防守，但他们还是被打败。有一些人投降起义者，另一些人从马上跳下，逃进院墙里去。战斗正在进行时，科尔索和阿梅里戈·多纳蒂带着一部分群众打开各座监狱，把总监和公务会议室的档案文件烧毀，抢劫各教区长的家宅，把他们能够找到的曾在公爵手下做官的人全部杀死。公爵发现广场已被他的敌人占领，全城的人都在反对他，而且已经不能指望任何外援，于是他又想法子用宽大行为来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下令把拘押起来的那些人带到他面前，说些和蔼仁慈的话，把他们都放了。还封安托尼奥·阿迪马里为骑士，虽然这样做完全违反他自己心愿。他叫人把他自己的纹章从宫殿上取下，重新悬挂人民的纹章。但这些事情办得不是时候，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并未给他带来多大好处。尽管他做了这一切，却仍然披围困宫中。他这时才明白因为贪心太大反而把一切都丢光，而且过不了几天，还十分可能要饿死或倒在敌人刀剑之下。公民在圣雷帕拉塔教堂开会组织新政府，推举十四位公民，一半出自贵族，一半出自平民，和大主教一起全权处理改组佛罗伦萨城邦政府的大事。他们还选出六个人负责总监的事务，直到将来选出的总监就职时为止。这种职位过去一直是由附近某城邦的一位臣民担任。

外地有许多人来到佛罗伦萨保卫人民。其中有一群由锡耶纳来的人，带着六位使节，这六个人都是他们城邦最受尊敬的人物。这些人竭尽全力要使佛罗伦萨人民和公爵讲和。但人民要求除非先把古利埃尔莫·达·斯切西和他的儿子、还有切雷蒂埃里·比斯多米尼交出来，否则什么调停的话都不听。公爵不愿意照办。但和他一起被围困的人们要挟他，他才不得不照办。在获得自由之后，人们的愤怒必然比只是在保卫自由的时候还大；他们的报复也凶得多。古利埃尔莫和他儿子被押送到他们成千上万的仇人中间。他儿子还不到十八岁。尽管他年轻、俊美而无辜，还是逃不出群众复仇的怒火。父子双双立即被砍杀。那些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未能碰伤他们一下的人，在他们死后就接着砍；把他们的尸体撕成一块一块；这还不满足，又用刀剑把他们的骨肉剁成碎片，用手撕，甚至用牙咬。为了使所有的感官都分尝报仇的滋味，首先用耳朵听了他们的呻吟，再用眼睛看了他们的刀伤，还用手摸了他们那已破碎的尸体；甚至还想叫他们的肠胃也得到满足。既然体外的感官已饱尝其味，体内的器官也应分享一份。这股疯狂的怒火，尽管对他们父子二人伤害极大，但对切雷蒂埃里来说，却是大有好处的。因为群众在残忍处理那父子时已搞得很疲倦了，把他完全忘了。于是他，既然无人来索要，就留在宫中，夜间由他的朋友们转移到别处去了。

群众的怒火被这两父子的鲜血平息下来。于是达成协议：公爵和他手下的人可以带着他所有的东西安全离开佛罗伦萨；他必须放弃对佛罗伦萨任何种类的权利要求；当他到达卡森蒂诺时就要认可放弃君位。 8月6日那天他出发了，有许多公民陪送他。到达卡森蒂诺之后，他就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虽然很不情愿。如果不是西蒙伯爵威胁要把他送回佛罗伦萨的话，他还是不会守约的。这位公爵，就像他的所作所为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残忍而贪婪的家伙。很难和他对话，他一开口就盛气凌人。他只渴望人人为他效劳，但并不培养人们良好的感情；他不用仁爱激励别人，只知用恐怖进行恫吓。他的长相也和他的为人同样可鄙：个子很矮、肤色黝黑、胡子又细又长。他就是这样，哪方面都叫人厌恶。十个月前，他听了别人的坏主意，当了君主；十个月后，又被自己的胡作非为丢失了。



第九章



佛罗伦萨所属许多城市和地区叛离——佛罗伦萨对此采取审慎对策——佛罗伦萨城分为四个部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争吵——主教力图从中调解但未能成功——平民改组政府——安德雷阿·斯特罗齐的骚乱——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严重不和——双方诉诸武力，贵族被压服——薄伽丘记述佛罗伦萨的瘟疫。

佛罗伦萨城邦发生的这些大事变，使得所有它的属地都摆脱它的统治。阿雷佐、卡斯蒂利奧内、皮斯托亚、沃尔泰拉、科莱和圣杰米尼阿诺都叛离了。于是佛罗伦萨发现它自己在同一瞬间既甩掉了一位暴君也失掉了全部属地；在它自己重获自由的时候，也教会各附属地区如何获得自由独立。公爵被逐、领地丧失之后，十四位公民和主教就一起考虑，对他们原来的属民最好是不用战争把他们逼成敌人，而是用和平的方法友好相待，而且还应当表示愿意让他们也和自己一样，成为自由的人。于是他们就派使节到阿雷佐的人民那里，宣布放弃对该城的一切统治并和他们订立条约。目的是：既然已经不能保住他们当属民，还可以把他们当作朋友加以利用。他们还用尽可能温和的态度和别的地区达成协议，同意各地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既然独立了，为了保卫自己的独立自由，它们之间当然就可以互相帮助。这个贤明的政策取得极好的效果。没过几年，阿雷佐就又回到佛罗伦萨的统治之下，其余各地也在几个月后，又都服从佛罗伦萨的领导了。情形往往是这样：固执地追求某种东西反而不如看上去满不在乎能够更快地达到目的。

对外问题解决之后，他们现在就转过来考虑城邦内部事务。贵族和平民之间经过一阵争吵之后，作了这样安排：执政团中贵族占三分之一席位，其余各机构中占一半。我们以前说过，佛罗伦萨全城分为六区，每区产生一名执政，共计六名。只是在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曾选出过十二位或十三位。但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不久，很快就又减到六位。在这方面，这时人们似乎作些改变较好。一方面是因为原来的六个区划分得不够适当，一方面也是因为希望给贵族按比例分名额，因而以扩大人数为妥。于是就把全城分为四区，每区推举三位执政。他们还撤销了正义旗手这个职位，也撤销各平民行会执旗官；另设八名参事代替十二贤人，贵族平民各出四名。既然新政府以这种形式组成，要是贵族们满足于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这种有节制的生活，全城本来应当平安无事了。然而他们造成了相反的后果：那些不再担任职务的人们不愿意像普通公民那样处事，那些当权的则要当官做老爷，因此，他们每天都有傲慢狂妄的新表现。这些事情使平民很感痛心；他们非常后悔，打倒一个暴君之后，又出了一千个暴君。一方很骄横、另一方很愤怒，都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后来平民领袖把贵族那些错误的行径向主教申诉；对平民说来，贵族已变成很不合适的同事；他们恳求主教尽力说服贵族，要他们满足于在其他行政机构里任职，至于执政团的职位，则应完全留给平民。

主教天生是个善良的人。但他优柔寡断，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因此，当初他在同事们请求下，曾支持雅典公爵；后来又在别的公民劝告下，搞阴谋反对他。在改组政府时，他曾支持贵族；现在听了平民提出的理由之后，则又倾向平民。他以为别人也会像他自己那样三心二意，于是就想作出一个和睦的安排。他带着这样的想法把现仍在位的十四个人召集在一起，用他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好的词句，劝他们为了保持城邦的和平，把执政团职位交给平民。他还说，如果他们拒绝照办，几乎可以肯定，结果就是毁灭。

他这些话激起贵族极端强烈的愤怒。里多尔福·德·巴尔迪不加考虑，破口大骂他背信弃义，提醒他曾和公爵交好，这正好证明他目前的行为的两面派本质；还说他在把公爵赶走这一事中是扮演了叛徒的角色。巴尔迪最后对他说，他们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得来的荣誉，一定还要冒着生命危险予以保卫。然后他们就向主教告辞，怒火万丈地把事情经过通知他们在政府中的同事和所有贵族家族。同时，平民也互相交换意见。既然贵族正在为保卫他们的执政者而作准备，平民也下定决心绝不能坐等对方完成各种安排，于是他们就拿起武器直奔宫殿，一面奔跑一面高呼贵族必须放弃他们在执政团中的职务。

这样的喧嚣骚乱确实惊人。贵族执政发现自己已被拋弃，因为他们的朋友看到平民已拿起武器，就不敢起来保卫他们了，一个个都躲在自己家里。平民执政竭力平息群众的激昂情绪，说他们的同事都是善良而温和的人。但群众不听。为了避免出大事，就把贵族同事送回各自的家，好不容易才做到。贵族离开宫殿之后，他们那四个参事职位即被剥夺，转授予十二位平民。在留下的八位执政之外又增设一位正义旗手和十六位平民行会执旗官。政务会议这样改组后，整个政府就完全掌握在平民手中。

和这些事情同时发生的是城邦遭遇严重饥荒。这时最高层和最低层阶级都不满。后者是因为缺少粮食，前者因为丧失了他们在政府中的权力。这种局面诱使安德雷阿·斯特罗齐妄想当上城邦君主。他卖粮时，把价格订得比别人低些，因而大批平民拥到他家里。他看到这个情形就越发大胆。于是有一天早晨他骑上马，后边跟着许多人，一路号召平民拿起武器，在很短时间内就招来大约四千人。他带着这些人奔向执政团，要求把宫殿的大门都打开。但诸执政靠了厉声斥责和宫内军队的力量，把他们赶出广场。接着又发出严厉的公告，使他们惊惶万状、一一散掉，各自回家去了。这时安德雷阿发现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好不容易才逃掉，未落到官员手里。

安德雷阿办的这件事虽说极其鲁莽，而且落得这类未遂的野心行径常有的下场，但它却使贵族思想中产生了一线希望：他们看到庶民最下层也是和平民不和的，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战胜平民。为了利用眼下的局面，他们决定拿起武器，用正当的力量夺回被不公正地剥夺了的权力。他们极其自信，以为这件事必然成功。于是就公开进行武装，公开在住宅周围建防御工事，甚至派人到伦巴第邀请他们的朋友来支援。平民和执政团也在作防御准备，并请佩鲁贾和锡耶纳两城支援。于是佛罗伦萨全城就充满双方的武装追随者。贵族在阿尔诺河这一边把自己的队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据守圣约翰教堂附近卡维奇乌利的住宅；一部分据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帕齐和多纳蒂两家族的住宅；第三部分占据新市场中卡瓦尔坎蒂家族的房屋。在河对岸的人们在桥上和他们居住的街道上修筑工事：内尔利家族防守卡拉亚河上的桥梁；弗雷斯科巴尔迪和马内利两个家族防守圣三位一体教堂；罗西和巴尔迪两个家族防守鲁巴孔泰河上的那座桥和老桥。平民那一方则在正义大旗和各行会的旗帜下集合。

双方这样摆开阵势之后，平民方面认为拖延交锋的时间是不明智的，于是美第奇和龙迪内利两家族就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卡维奇乌利家族住宅。就在这家的住宅面对圣约翰教堂广场的地方，双方打得十分激烈。从塔上往下扔石头和其他投掷物，从下边射箭，双方都有受伤，一直打了三个小时。但由于平民的兵力不断在增加，卡维奇乌利家族发现自己被敌人的优势压倒，又指望不到支援，于是就向平民投降。平民也保存他们的家宅和财产；解除他们的武装之后，命令他们分散到自己的亲友家中，仍不得拿起武器。平民首战告捷后，很容易地就又压服帕齐和多纳蒂两家族，这两个家族的人数比他们已经征服的那些还少。于是在阿尔诺河运一边就只剩下卡瓦尔坎蒂一个家族。这家所选阵地很强固，而且他们的追随者也比较强悍。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所有的旗帜都指向他们，而且其他的人只在三旗兵力的进攻下就都被打败，所以他们未作多少抵抗也就投降了。这时全城已有三个区落到平民手中，只剩一个区还被贵族占着。但这个区有全城最牢固的阵地，不论就其地势或守军来说都极强固，有阿尔诺河环卫着。因此，要想攻入必先强占各座桥梁。首先遭受攻击的是老桥，守军顽强抵抗。因为桥头堡上已设防，街上也设置障碍物，而且是由最坚决的人守卫着。因此，平民队伍在受到很大杀伤之后被打退。他们看到攻打这个地点白费气力，就努力强攻鲁巴孔泰桥，但仍不能取得较大成功。因此，他们就留下四旗兵力对付这两座桥，带着其余的人马去攻打卡拉亚桥。在这个地方，虽然内尔利家族也顽强抵抗，但还是顶不住平民的猛扑，因为这座桥上没有桥头堡，不像别的桥那样易守难攻，而且还受到住在附近这一带的卡波尼家族和许多其他平民家族的攻击。在四面受攻的情况下，他们就放弃街障，向平民投降，平民随即战胜罗西和弗雷斯科巴尔迪这两个家族。这是因为阿尔诺河彼岸所有的人都已经站在胜利者一边。

这时，一切抵抗都已停止；只剩下巴尔迪一个家族还未放下武器。尽管他们的朋友们都已失败，平民集中全力攻打他们，而胜利的机会已微乎其微，但他们仍然临危不惧，下定决心拼死战斗，宁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家宅被抢被烧，也不愿在敌人威逼之下屈膝投降。他们顽强防守抵抗。对方多次企图从老桥和鲁巴孔泰桥打垮他们，但都未成功，总是被打败击退。从前有一条街从罗马大道开始、穿过皮蒂家族的一些住宅中间、一直通到圣乔治山上的围墙。平民派六旗兵力经过这条街，从背后攻打他们的住宅。背后这一击，打垮巴尔迪家族的斗志，决定了胜利属于平民。因为当时在街上防守路障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家宅正遭抢劫，就离开主要的战斗，跑回去保卫家宅，从而招致老桥失守。巴尔迪家族四散奔逃，被夸拉泰西、潘扎内西和莫齐等家族接到住宅里。平民，特别是其中下层的人们，贪图财物，劫掠了他们的家宅之后又进行破坏，把他们那些堡楼和豪华的宅第拆倒后放火焚烧，其狂暴凶猛的程度，甚至那些提起佛罗伦萨这个名称就痛恨的那些最凶狠的敌人也会耻于参加这样肆无忌惮的大破坏。

贵族既然这样被打倒，平民随即改组政府。因为他们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决定从上层中选两名执政，下面两个等级各选三名。正义旗手则由三个等级中轮流选派。此外，重订了所有限制贵族的各种规章条例；为了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把其中许多人贬入平民等级。贵族的溃败如此彻底，使得他们十分灰心丧气，以致从那时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拿起武器为恢复往日的权力而斗争了；不久之后都变成极其谦卑沮丧的可怜虫。佛罗伦萨从而也丧失昔日豪放的盛名和卓著的武功。

这些大事变过去之后，佛罗伦萨直到1353年都保持平静。在这段时期中发生一次令人难忘的瘟疫。乔万尼·薄伽丘对这件事曾有极其感人的描述。在这次灾难中，佛罗伦萨有九万六千人丧生。1348年，同维斯康蒂家族开始第一次战争，这是由大主教引起的，他当时是米兰君主。这次战争结束之后，佛罗伦萨城内又发生争执。虽然贵族已被摧毁，但命运还是能够制造新的分裂和动乱。




第三卷 从里奇家族时代到那不勒斯战争 公元1350—1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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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各共和国内部不和——罗马的和佛罗伦萨的内部不和对比——里奇和阿尔比齐两家族之间的仇恨——乌古乔内·德·里奇为了伤害阿尔比齐家族，设法恢复反对吉贝林派的旧法律——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反而从中得利——“告诫”的起因和引起的纷乱——乌古乔内·德·里奇缓和对他人的侵犯——困难的增加——公民集会——他们向执政团进言——执政团尽力救治灾祸。

由于贵族企图发号施令、平民阶级不愿服从，很自然地引起严重的互相敌对，这就是各城邦大部分纠纷产生的根源。由于两个阶级这种心意不同，干扰各共和国的所有其他祸患也无不由此产生。这个问题使罗马不能统一。如果允许我以小比大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是使佛罗伦萨分裂的原因。不过，同样的问题在每个城市产生的后果却很不一样。在罗马，平民和贵族之间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内部对立是刚刚开始；而在我们这个城市，公民之间的斗争却使对抗结束。在罗马是靠制定新的法律来结束争吵；在佛罗伦萨则是在使许多优秀人物死亡和被放逐之后斗争才算完结。罗马的对抗增强了它的军事威力；而佛罗伦萨的内部分裂却把它的军事效能销蚀殆尽。在罗马，在争执中形成不同的社会等级；在佛罗伦萨，敌对行动却消灭了原有阶级分野。之所以产生这些完全相反的后果，必然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平民抱有不同的目标。罗马平民竭力争取的是和贵族共享最高职位；而佛罗伦萨平民奋斗的目标却是要把贵族全部排除出最高职位。由于罗马平民的愿望比较合乎情理，他们并未对贵族进行特别的侮辱，从而在并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贵族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在某些有争执的问题上经过一些争论之后，双方同意制定法律；一方面使平民得到满足，另一方面贵族也可以继续享有尊严。

佛罗伦萨则不然，由于平民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平，贵族在绝望之下竭尽全力进行自卫，从而演成流血事件，随后许多公民还被放逐。事后制定的法律并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完全是有利于胜利者一方，还有一点也必须看到：罗马平民争取到的权力使他们的思想得到很大提高；因为平民和贵族都可以在国家机构中担任各种职务，从而使贵族特有的优点对平民起到极其有益的影响。这样，由于城邦的长处得以发扬，罗马因此威望很高。

但在佛罗伦萨，因为平民成了胜利者，贵族被剥夺了参加政府的一切权利。他们为了重新取得一部分权利，必须不仅在外表上装作平民的样子，而且在言谈举止、思想认识、生活方式等等方面，也都要向平民看齐。因此，他们的纹章式样、家族名称等都改变了，使他们看起来属平民中人。他们原有的军事才干和豪放的感情随之也都化为乌有。由于平民本来就不具有这些特质，因而他们并不赏识这些东西。于是佛罗伦萨日益消沉，丧失体面。罗马贵族的美德后来蜕化堕落变成为傲慢狂妄；未过多久，公民就看到如果没有一位君主，国家大事就无法进行。而佛罗伦萨这时却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只要最高领导者有健全而明智的头脑，就满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很容易地把这个城邦捏塑成任何形状。这一点只要读者能仔细阅读本书上边一卷，就可以部分地觉察到了。

前边我们已经说明佛罗伦萨的起源，它的自由独立如何开始，分裂的原因是什么；而且已经把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派别斗争如何在雅典公爵的暴政之下停止，以及贵族如何随之毁灭等情形交代清楚。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公民和庶民之间的互相仇视以及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贵族既已被压倒，和米兰大主教之间的战争也已结束，看来佛罗伦萨已不存在任何纷争的因由了。但是，这个城邦的厄运和它那些有缺陷的法律规章，却又引起阿尔比齐和里奇这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从而再次使全城公民完全分裂，就像过去奔德尔蒙蒂和乌贝尔蒂两个家族或多纳蒂和切尔基两个家族曾经使全城彻底分裂那样。这时，教皇住在法国，皇帝住在德国。他们为了在意大利保持自己的势力，就把英格兰、荷兰、布列塔尼等地区的许许多多士兵派到我们这里。在一场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外国士兵就被抛弃、领不到薪饷，但仍然留在我们这里。他们在某些冒险家的旗帜下结成匪帮，成群抢劫那些最无自卫准备的人们。在1353年，就有一股这样的匪兵，在普罗旺斯人雷亚尔阁下的指挥下窜入托斯卡纳境内。他的到来使意大利各城市都惊恐不安。佛罗伦萨人不只为全城的安全准备了武装力量，而且许多公民，其中包括阿尔比齐和里奇这两个家族，也都为了自卫武装起来。那时，这两个家族之间充满仇恨，双方都企图用战胜对方的办法取得共和国统治权。他们还未进行公开武装对抗，只是在某些政府机构和政务会议中互相争斗。正当全城都武装起来的时候，有一天在老市场有人争吵起来，就像这类事情往往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立刻招来许许多多的人。骚乱正在扩大，有人对里奇家族的人说阿尔比齐家族的人攻击了他们的党羽；又有人对阿尔比齐家族的人说里奇家族的人正在搜寻他们。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动起来。长官们毫无办法，只有尽力约束这两个家族，防止真的发生一场不幸，在这个问题上，虽说两个家族都没有错，祸事也尚未发生；但是，有人却故意制造谣言，说祸事已经发生了。这件显然是很小的事情，却更煽动起两派敌对情绪，使双方都下定决心更加卖力地扩大各自的追随者的队伍。至于官员们，自从贵族垮台之后，由于彼此之间这时已经完全平等，因而使长官们也比过去更受尊敬。因此，他们计划只用民政权威来平息这次骚乱。

我们以前曾提到，查理一世胜利之后，佛罗伦萨政府是由圭尔夫派组成的，从而使这一派取得压制吉贝林派的很大权柄。但时过境迁、情况千变万化以及后来出现的几次新的分裂，人们早已把过去的宗派情绪忘得一干二净；因而有许多老吉贝林派的后代现在正在政府中担任很高的官职。里奇家族的首领乌古乔内看出这个情况之后，就想方设法使往日反对吉贝林派的旧法律重新生效。许多人认为阿尔比齐家族就是老吉贝林派的后裔，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在阿雷佐发家的，很久以前就迁到佛罗伦萨来了。乌古乔内想用这个办法剥夺阿尔比齐家族参加政府的权利。因为按照原有法律规定，发现任何有吉贝林派血统的人在政府任职时，就要依法这样惩处。乌古乔内这个计划有人泄露给菲利波·德利·阿尔比齐的儿子皮埃罗。皮埃罗得悉后却决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他看得清楚，如果他表示反对，就等于立即宣布自己是个吉贝林派。因此，里奇家族野心勃勃地恢复这项旧法律以陷害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未能毁坏他的声望，反而增加了他的势力。但恢复旧法这件事确实为许多其他坏事打下基础。一个共和国再没有比重订一项有关那久已烟消云散的往事的法律更为有害的了。皮埃罗既然支持恢复旧法，于是就使他的敌人特为他而设计的这块绊脚石变成他借以飞黄腾达的阶梯。因为，他使自己成为领导执行这项新法律的人，从而使自己威望日增，得到圭尔夫派的支持比谁都大。

因为找不到一个官员愿意去查出谁是吉贝林派，从而使这项重新生效的反吉贝林派的法律没起多大作用。于是就规定把查找吉贝林派的权力交付人民首长；并规定发现吉贝林派之后，就要通知并告诫他们不要在政府中担任任何官职；如果不服从告诫，就要受到惩处。因此，佛罗伦萨所有被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的人都被称为“受告诫者”。

人民首长不久胆子越来越大，不但对那些按规定应当告诫的人进行告诫，而且对那些流露一些贪婪或野心的人也予以告诫。自从1356年这项旧法重订直到1366年，已有两百名公民受到告诫。这样一来，各区区长和圭尔夫派的势力就日益强大。因为人人都怕受到告诫，只好奉承他们；特别要竭力奉承那些领袖人物，如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和卡尔洛·斯特罗齐等。这种蛮横行径触怒许多人。但没有人像里奇家族那样特别感到受损害，因为他们明白这件事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也看到这种事情会招致共和国的毁灭，而且，和他们原来的意图完全相反，这件事结果却使他们的仇敌阿尔比齐家族壮大起来。

因此，乌古乔内·德·里奇，自己既是执政团成员之一，就决定把他亲自和朋友们发起的这件坏事结束；于是制定一项新法，规定在六名区长之外另推举三名（其中两名由小工匠行会选出）；还规定：任何当事人如披认定为吉贝林派、由人民首长公开宣布之前，必须得到特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二十四名圭尔夫派公民证实。这一规定当即削弱人民首长的权力，从而使告诫活动如果说不是完全搁置起来，至少也是大量减少了。但阿尔比齐和里奇两派仍然在互相警惕地注视着对方在制定什么法律、进行什么研究、打算如何行动等等。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判定这些活动是否得当，而是因为仇视搞起这些事情的那些发起人。

从1366到1371年，岁月就是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度过的。在这期间，圭尔夫派又占优势。奔德尔蒙蒂家族有一位名叫本基的人，曾在对比萨的战争中立过功；虽然他是贵族家庭出身，但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就把他算作平民的一员，从而使他有资格在执政团中任职。但正当他马上就要和其他执政一起就职的时候，人们却又制定一条法律，规定凡是从贵族转为平民阶级的人都不能在执政团中任职。这件事使本基十分恼火。于是他就和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串通一气，决定用告诫这个手段压制平民派中势力较小的人物，从而控制政府。由于本基和旧日的贵族利害一致，而皮埃罗又和绝大多数有势力的公民关系密切，从而使圭尔夫派的势力恢复优势。他们还在各区实行新改革，改变了行政机构，从而使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一些人民首长和那二十四位公民的职位。然后他们就重新开始告诫活动，比过去搞得更大胆。阿尔比齐家族因为是这一派的首领，所以他们的势力强大。

作为另一方的里奇家族则拼命使劲地反对他们这一计谋。于是全城又是一片不安气氛，害怕两派可能招致全城的毁灭。因此，许多公民出于爱国心，就在圣皮埃罗·斯卡尔拉焦教堂集会，费了很长时间讨论当前存在的混乱之后，就一起去谒见诸执政。他们当中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向执政团进言如下：

“诸位尊敬的执政阁下，如果不是公家召集我们，即便是为了商量公众的事情，我们本来也不敢聚集在一起开会，因为我们恐怕人家会说我们冒昧放肆，或斥责我们有野心。不过因为我们看见每天都有许多公民在宫殿的大厅和前厅里集会，而且并不是为了办什么对公家有益的事，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因此，我们认为，既然他们为了毁灭共和国都可以那样肆无忌惮地集合开会，那么我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聚集一起就更不用担什么心了；也不需要顾虑他们对我们的集会有什么看法，因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如何，他们是丝毫都不在意的。尊敬的诸位执政！我们的爱国心促使我们先聚在一起开会，又促使我们来到你们面前，把我们共和国目前已经十分严重而且还在日益恶化的苦难向各位谈谈；并表示愿意协助清除这些苦难。我们毫不怀疑，这件事情十分艰巨；不过，如果您各位能够把私心弃置一边，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威、动员公众的力量，我们相信事情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尊敬的执政们，意大利各城邦的腐败堕落已经传染了我们这个城市，而且正在使它进一步糜烂。因为，意大利在甩掉皇帝的枷锁的时候、各城市不再受任何强大的势力约束，但它们并不是像自由独立的人民那样，而是像一邦闹宗派的群氓那样来处理事务，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混乱和灾难。首先，公民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团结和友谊；只有那些为了祸国殃民共同作恶的人，才勾结在一起。由于对宗教的信仰、对上帝的敬畏心情都已消失殆尽，因而人们不论起誓或作什么许诺，早已成为空话，只是在对自己还有利的时候才遵守；起誓或许诺只不过是为进行欺骗而采取的手段；而且谁的狡计最灵、最有把握，谁就成为最受赞赏、最受尊敬的人。因此，坏人受到了那些高尚的人才应得到的称许；好人只被看作傻瓜一类。

“毫无疑问，在意大利各城市里聚集着的，不是易于堕落的就是使人堕落的人。年轻人无所事事，年长的荒淫无耻。男女老幼都充满卑鄙下流的恶习，就是好的法律，由于执行不当，也无力加以纠正。于是，市民贪婪之风很盛。他们热切追求的并非真正的荣誉；只不过是不足挂齿的名位。从而产生相互间的仇恨、敌视、争吵和宗派倾轧。其结果是：所有的好人不是惨遭杀害就是被放逐或受各种折磨；而那些最不道德的人却飞黄腾达。因为好人相信自己清白无辜，不像坏蛋那样用不法手段保全自身、升官发财；因而既不受尊敬、也无人拥护，终于为世人所忘却。

“世道如此，于是就出现结党营私。在野心和贪欲的驱使下，坏人趋之若鹜；好人无路可走，也只得随波逐流。眼看着这些宗派领头人和煽动家满口仁义道德、用花言巧语把他们那卑鄙龌龊的阴谋诡计神圣化，实在是最可悲的事！他们开口闭口离不开自由的字眼，但他们的行动却证明他们是自由的大敌。他们从胜利中希望得到的报酬并不是使城邦得到自由的那种光荣，而是在消灭了对手之后，由自己称王称霸的愿望得以如愿以偿。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干任何勾当都不觉得太不公正、太残忍、太贪婪。因此，他们所搞的一切法律与规章、战争与和平、条约与协定等等，都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或城邦的共同荣誉；仅仅是为了一小撮人的好处和便利。

“如果说别的城市也充满了这些混乱，那我们这个城市所受感染比其他城市更为严重。因为我们的法律规章、民事条例等等，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为一个自由城邦群众的利益而制定的，而是根据当时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帮派的愿望搞的。其结果必然是一派被赶走或派别被消灭之后，另一派又随即兴起。因为，一个城邦既然不是按照法律、而是按照派别的意图治理，那么，一旦一个派别处于统治一切的地位而又无人反对时，过不了多久它必然要分裂。因为它们开始时为保卫自己而采用的那些隐蔽的见不得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能使他们自己保持统一。这个论点的真理已为我们这个城邦从古至今的种种倾轧不和的事实所证明。吉贝林派被毁灭之后，人人都以为圭尔夫派必然可以长期继续保持幸福并永远受人尊敬了。曾几何时，他们就又分裂成比安卡和内拉黑白两派。比安卡派被压下之后，这个城邦摆脱宗派斗争的时间并没有多久。或是为了支持被放逐的人们，或是由于贵族平民的敌对，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打内战。而且，真像是下定决心要把我们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用内部协调的办法保有的东西拱手送人那样，我们把我们珍贵的自主权先是委托给罗伯特国王，再是交给他的弟弟，然后又交给他的儿子，最后交给雅典公爵代为照管。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并未得到安宁，就好像某些人既不同意在自由中生活又不甘心当奴隶似的。当我们处在仍然应当效忠国王的情况之下时，我们竟然毫不犹豫地请来一位出生于阿戈比奥的最卑鄙可恶的人物来取代国王陛下；我们的法律规章的性质竟然使我们的内部分裂达到如此严重程度！

“为了我们这个城邦的声誉，雅典公爵这个名字本应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他那残忍暴虐的性格本来有可能把我们教育得更聪明一些，教训我们知道怎样做人。但他刚刚被赶跑，我们就又摆弄起自己的武器，这次内战打得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凶猛、更充满仇恨。于是，往日的贵族被消灭，整个城邦归平民支配。大家都认为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出现争吵或党争的情况了，因为公认的形成这些坏事的根源的那些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容忍的野心已经被压制。可是，经验证明，人们的判断是多么容易犯错误；而且，即使是在和人们最密切相关的事情上，人们的头脑中竟会形成多么虚假的印象！因为，我们发现贵族的骄横和野心并未死亡，只不过从他们身上转移到某些平民身上而已；这些人现在正在按照野心家一贯的行径，力图使自己成为共和国的主宰。他们很清楚，除了制造不和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机会取胜，于是就再一次把城邦分裂；使人们已经开始忘却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这两个名称（但愿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这样的名称就好了！）又在我们耳边响起来。

“看来几乎是命里注定似的，为了使人类的事务不能安定持久，在所有共和国中，都有所谓‘致命的家族’，天生下来就是为了毁灭自己的国家。在这类害人虫当中，要算我们国家出产的这一窝儿最为繁荣兴旺。因为曾扰乱和折磨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家族，而是许多家族。最初是奔德尔蒙蒂和乌贝尔蒂，接着又是多纳蒂和切尔基；而今天呢，啊，真荒谬！啊，想起来多么丢脸，里奇和阿尔比齐这两个家族，竟然又把我们这个城邦的全体公民引上歧路！

“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各位叙说我们这些腐败风气和从古至今一连串的分裂，并不是为了吓唬各位，而是为了把这些坏事的根源讲清楚，向你们提醒一下。我们是想表明：不只您各位无疑已体察到这些情形，我们这些人也经常记在心上；并且提醒各位，这些坏事造成的后果，不应当使您们对是否有力量压制当前混乱的问题缺乏信心。过去那些大家族势力很大，而且受到人们很高的尊重，因而只用公民的力量不用武力确实不足以压服他们；但今天，帝国已丧失它的权势，教皇也已不再是可怕的了，全意大利已成为完全平等的局面，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和其他共和国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共和国特别有可能（尽管我们过去所作所为乍一看似乎正好说明与此相反的道理）不但使本国保持统一，而且，只要你们执政团下定决心着手制定好的法律和民事规章，我们还是可以大有进步的。我们别无其他用意，纯是出于爱国心，最强烈地敦促各位行动起来。的确，全国的败坏是严重的；要纠正就需要极其审慎。但是，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因为时代变了，就使人们有合乎道理的根据希望，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因为人们的恶毒是可以克服的；办法是压制野心，废除那些鼓动派别活动的人搞的那些法令条例，只采用那些能满足公民自由所要求的新原则取而代之。请相信，在法律的良好影响下，这些可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如果拖延不决，势必迫使人们拿起武器强制其实现。”

执政团鉴于形势的需要，他们本来也早已有所察觉，现在又受到这些进言者的忠告进一步鼓励，于是就作出决定：授权五十六名公民为城邦的安全制订法律。但事情往往是这样：大多数人只适宜于遵循已经开始执行的路线，而不善于找到针对当前形势适用的新方针。这几十位公民考虑的主要是消灭现有的派别斗争，而不是为了防止产生新宗派；结果这两个目标都未实现。建立新派别的便利条件并未铲除。因而从他们警惕防范的那些派系中，又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新派别兴起，从而使共和国陷于更大的危险中。这些受执政团委托的公民确曾剥夺了阿尔比齐和里奇两家族中各三名成员的一切官职，为期三年，但未剥夺他们在圭尔夫派内部的职务。这些被剥夺了官位的人们当中包括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和乌古乔内·德·里奇。他们还禁止公民们在宫殿里集会，只有在执政团开会期间才可以。还规定：如果有人挨了打、或被人霸占了财产，他就可以到政务会议上去控告犯罪者；即使被告是贵族，也可以这样做，如果所控情节经查证属实，被告则应受到通常的惩处。这一条款削弱了里奇家族的气焰，却增强了阿尔比齐家族的胆量。这是因为，虽然法律条文应用到他们两家身上是平等的，但里奇家族受到它的伤害却大得多。因为尽管皮埃罗已经从执政团宫殿中被排除出来，但他在圭尔夫派的会议厅里还是可以自由来去，因为他在那里掌握着最大的权力。假如说他和他的追随者原先就打算利用告诫这个手段的话，那么在这次受了打击之后，他们就更要加倍地这么干了。他们既已有意要干坏事，新的刺激因素更使他们的决心倍增。



第二章



佛罗伦萨人反对教皇代表的战争，其原因——反对教皇的同盟——教皇的谴责，佛罗伦萨不予理睬——全城分成两派：一派是各区首长，另一派是指挥战争的八位专员——圭尔夫派为反对敌手而采取的措施——圭尔夫派千方百计阻止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被选为正义旗手——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当选正义旗手——他制订反对贵族的法律，支持被告诫者——诸同僚不赞成这项法律——萨尔韦斯特罗向政务会议发表演说争取支持这项法律——法律被通过——佛罗伦萨的骚乱。

这时，格雷戈里十一世登上教皇宝座。和他的前任一样，也住在阿维尼翁，派代表统治意大利。这些代表既傲慢又贪婪，压迫许多城市。那时有一位代表驻在波洛尼亚，他利用佛罗伦萨正闹严重饥荒的机会，力图统治整个托斯卡纳地区。他不但断绝对佛罗伦萨的一切粮食供应；而且还为了破坏他们未来的收成，在春天到来时，派大批武装部队发动对佛罗伦萨的进攻；他认为佛罗伦萨既闹饥荒又无武装部队，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征服。要不是他的部队都是雇佣兵，而且很不忠实的话，他本来也许会取得成功的；这些雇佣兵在佛罗伦萨人付给他们总数十三万佛洛林的一笔款之后，就被劝诱放弃攻打佛罗伦萨的计划。当人们想要打仗时，是可以去打的；但当他们想撤出战争时，却往往并不那么容易。这次武装冲突是教皇代表的野心挑起来的；后来佛罗伦萨人的愤恨又使它继续下去。他们和米兰的贝尔纳博以及敌视教会的一些城邦结盟，指派八位公民负责指挥战争；赋予他们全权，不经请示就可采取行动；在费用方面他们认为需用多少就用多少，不用开账报销。

虽然这时乌古乔内业已去世，但这次反抗教皇的战争还是把原来追随里奇家族的那一派人鼓动起来，因为过去他们为了反对阿尔比齐家族，就曾一贯支持贝尔纳博并反对教会；这件事也可以说主要是因为指挥战争的八位专员都是反对圭尔夫派的。这件事又促使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卡尔洛·斯特罗齐以及其他一些人更紧密地团结一起反对自己的敌对派。三年之中，八专员继续指挥战争，而另一派则进行告诫活动。后来教皇逝世，战争才告结束。在战争进行期间，八专员指挥有方，人民十分满意；因而在每年末尾，他们都能连选连任，并被人们称为“圣人”或“神将”——尽管他们对于教会的谴责嗤之以鼻；甚至抢劫各教堂财产，强迫神父们做礼拜。公民这时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看得比宗教上的安慰重要得多。这也就等于向教会表明：如果说他们过去曾经作为朋友保卫过教会的话，那么他们现在也可以作为敌人削弱它了。因为整个罗马尼阿、各个边区和佩鲁贾都被煽动起来反叛。

佛罗伦萨人虽然对外继续进行反对教皇的战争，但在内部却无法抵制各区首长和他们那一派。圭尔夫派反对八专员的蛮横态度已达到极其嚣张的程度，甚至已经无法控制他们自己的人胡作非为；不但对最杰出的公民进行凌辱，甚至还搞到八专员本人头上。各区长如此飞扬跋扈，使人们怕他们比怕执政团还更甚。那些和他们打交道的人对他们的尊敬超过对执政们的尊敬；他们的宫廷比执政府的还受人重视。因此，不论哪国派使节到佛罗伦萨，都要向他们呈递委任状。

教皇格雷戈里既已逝世，城邦就摆脱了对外战争，但内部却仍然十分混乱。圭尔夫派大胆妄为使人难以忍受。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制服他们，于是人们认为只有诉诸武力才能决定究竟哪一派力量最强。集结在圭尔夫派周围的是所有旧日的贵族和大多数最有势力的平民领袖。过去已经提到，他们当中有拉波，皮埃罗和卡尔洛。对立的那一方包括所有下层社会，他们的领导人有指挥战争的那八位专员，焦尔焦·斯卡利和托马索·斯特罗齐，追随他们的还有里奇，阿尔贝尔蒂和美第奇等家族。其余的群众，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参加到心怀不满的一方。

圭尔夫派的头目们认为，万一有一届执政团敌视他们这一派因而决定压制他们的话，那么，与他们敌对的一派的力量必将大大加强，他们自己则将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因此，为了对这种可能的灾难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他们的领导人就集合在一起探讨城邦的政情，特别着重研究了自己的朋友的处境。他们发现，受到告诫的人不但人数很多而且也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全城都因这件事感到激愤，从而反对他们。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由于敌对一方已剥夺了他们在政府中所有荣誉职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对方从城里放逐出去、占领执政团宫殿、把整个城邦置于自己一派的控制之下。这是仿效旧时圭尔夫派的做法，当时他们因为感到在城内不安全，直到把敌对势力全部赶出城去才放心了。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什么时候付诸实施的问题上则有分歧。那是在1378年4月间。拉波认为不宜拖延时间，所以就说出他的意见：拖延是对他们自己最大的危险；因为在下一届执政团中，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很可能被选为正义旗手，大家都知道他是反对他们这一派的。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的意见则相反，他认为最好推迟一些时日；因为他们需要集中一定的兵力，这些部队的调集很容易被人发觉；如果被发觉，岂不是给自己制造极大危险；因此，他认为，最好是等到即将到来的圣约翰节；因为那天是城邦最隆重的节日，到时候必然有大批大批的人群前来集会，他们就可以把他们要召集的武装人员混在这些人群之中。为了排除对萨尔韦斯特罗的畏惧，可以对他进行告诫；如果这个办法看起来不见得有效，就可以“告诫”他那个区里的一个同僚；轮到抽签时，由于签盒到那时就快成空的了，很可能是他或他的某位同党抽中，因而他就不可能当正义旗手了。于是大家就同意按皮埃罗的意见执行。不过拉波是勉勉强强地同意的，他认为这样拖延很危险，并认为，任何时机都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合适；谁要是等待一切有利条件同时出现，那他或者是永远无法办到；不然，一旦被诱使这么去干，十有八九要失败。他们“告诫”了同僚，但并未阻止萨尔韦斯特罗被推举为正义旗手。因为他们的阴谋已被八专员发觉，并已设法使在抽签上搞的鬼完全无效。

于是萨尔韦斯特罗·阿拉曼诺·德·美第奇就被推举为正义旗手。因为他属于最高贵的平民家族之一，他无法容忍广大平民受少数有权势的人压迫的局面。他已下决心要结束他们的横霸行径，又看到中层阶级同情并支持他，而且平民最上层多数也都站在他这一边；于是他就把他的计划透露给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托马索·斯特罗齐和焦尔焦·斯卡利这几个人。他们都答应予以协助。于是他们就秘密起草一项法律，目的是恢复对显贵的限制，缩小各区首长的权力并恢复被告诫者的尊严。为了争取一下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必须征求首先是各位同僚，其次是各政务会议的意见。萨尔韦斯特罗身为总监（当时占有这个职位的人几乎形同城邦的君主），就在同一天上午把各同僚和政务会议成员都召集起来。由于诸同僚和政务会议不在一处开会，他就先到同僚那里，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制定的法律提出来请大家讨论。由于这件事太新鲜，因而遭到其中少数人激烈的反对，结果未能使法律通过。

萨尔韦斯特罗看到自己这头一着似乎要失败，就假装有私事离开这个开会的屋子，在无人发觉的情况下，立即赶到政务会议上，站在较高的位置上以便所有的人都看得见他也听得见他说话，随即说道：“我认为，我自己被推举担任正义旗手的职务，主要的并不是为了主持解决私人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已派有专任法官定期开庭加以审判）；而是为了保卫城邦，纠正权势人物的横蛮无理，以及修改那些即将把共和国引向灭亡的法律。为了履行这些职责，我曾仔细考虑，并竭尽所能拟出方案。不幸的是，我发现有些人居心不良，非常反对我这些公正的方案，简直是要剥夺我办好事的一切机会，还要剥夺别人对我进行帮助的可能，甚至连别人听我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因此，既然我已经看到自己无法为共和国利益效劳，又不能为全城人民谋福利，从而使我看不到有什么继续保持这个官职的理由，这或是因为我不称职，或是别人认为我如此，我只好自行引退回家，请人民另举贤明，让品德比我更高尚或者运气比我更好的人接替。”说完他就离开大厅，像是要回家的样子。

于是政务会议成员中那些局中人和其他一些爱搞新鲜名堂的人就一起掀起一阵骚乱。执政团成员和各同僚闻讯一起赶来，看到正义旗手弃位而去，就又恳求、又以命令式的口气把他留住，一定要他回到政务会议大厅。当时大厅里正是一片混乱：许多显贵公民遭到痛骂和威胁；有一位工匠抓住卡尔洛·斯恃罗齐的脖子，如果不是旁边的人们拼命把他拉开的话，他肯定是会把他打死的。制造最大骚乱、挑动全城搞暴力行动的人就是本内德托·德利·阿尔贝尔蒂。他从宫殿的一个窗口大声叫喊，要人们拿起武器。在很短时间内，各个庭院里就站满了拿着武器的人。于是那些同僚们刚才在恳求之下不同意接受的东西，现在在威胁面前只好接受了。与此同时，各区首长也在他们的大厅里召集大批公民，讨论如何反抗执政团的命令，保全他们自己。但当他们听到外边已经闹起来了，并得悉政务会议的决策之后，就都逃到自己家里躲了起来。

不论谁都别幻想：一旦把群众煽动起来闹事之后，还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他们或是能够制止他们搞暴力行动。萨尔韦斯特罗本想制定法律使城邦安宁，但事与愿违，全城的人的情绪已经激动到这个程度，结果家家关上店门，公民都在自己家里修筑防御工事许多人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教堂和修道院里，人人似乎都在担心可怕的灾难马上就要到来。各工匠行会都集合一起，增选一位官员，于是长官们就召集他们的同僚和这些官员一起开会，讨论了一整天如何才能在各派都满意的条件下使城中骚乱平息下来。但因意见分歧很大，未能取得任何结果。第二天各工匠行会把旗帜扛了出来。执政团心里明白，唯恐出事，于是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但他们刚刚集合在一起，喧嚣之声又起。转眼之间，各工匠行会的旗手在大批手持武器的人们簇拥下，已经占领了各个庭院。针对这个局面，政务会议为了使各工匠行会和平民对纠正坏事抱有希望，并且尽可能使他们自己避免被指控为肇事者，于是就把大权（在佛罗伦萨，这项大权叫作“巴利阿”）授予诸执政、诸同僚、八专员、各区首长以及各工匠行会官员，请他们为了整个城邦的福利改组城邦政府。这件事正在进行安排之中，有些人扛着几面行会旗帜和一批群众，为了亲自报复圭尔夫派不久前对他们的伤害，就离开其余的人，擅自洗劫并焚烧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的家宅。而这位拉波，在了解到执政团为反对圭尔夫派而采取行动，并看到平民已经武装起来之后，他无计可施，只有躲藏或逃跑。他先逃到圣克罗切教堂，后来又打扮成一个修道士逃到卡森蒂诺。在那里，人们常听见他自己责怪自己：当初不该同意，等到圣约翰节有把握把政府抓到手中的时候再下手。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和卡尔洛·斯特罗齐在骚乱一开始时就藏了起来，相信在骚乱过后，由于有许多亲戚朋友关照，他们还有可能留在佛罗伦萨。

拉波的家宅被烧毁。坏事一般开头儿虽难，可是一旦搞起来了，就很容易扩大。因此，许多其他人的房宅，或是由于公愤，或是因为私仇，也遭到同样命运。这些暴民为了得到一批比他们自己更热切的伙伴帮助他们抢劫，就把所有的公共监狱冲开，然后又洗劫阿尼约利修道院和圣灵女修道院，许多公民为了安全，曾把贵重财物存放在这些修道院里。甚至政府会议厅等地也未能逃出这邦破坏者的手。只有一个例外：一位骑在马上的执政，他后边跟着许多手持武器的公民，人们由于尊敬他，群众的愤怒才被压制住了。



第三章



政府官员采取反措施以平息骚乱——正义旗手卢吉·圭奇阿尔迪尼恳求行会官员尽力使平民安定下来——庶民制造的严重暴乱——呢绒业行会——庶民集会——一位庶民煽动家的演说——他们当场所作决议——执政团发现庶民的阴谋——针对他们的阴谋采取的措施。

靠执政团的权威以及黑夜的降临，这次平民骚乱才逐渐平息下来。第二天，“巴利阿”解脱了被告诫者，条件是：三年以内，他们不能在政府机关担任任何职务。还废除圭尔夫派制定的有损公民利益的法律；宣布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和他的同伙为叛逆，和他们一起被宣布为叛逆的还有其他许多受到公民普遍憎恶的人。作了这些决议之后，就重新抽签组织执政团；推举卢吉·圭奇阿尔迪尼为正义旗手。这就使人们产生希望，以为骚乱很快就可以平息下去；因为人人认为他们都是十分和气而热爱秩序的人。但店铺仍未开门；公民也未放下武器，仍然成群结队地在城里到处巡逻。因此，执政团就职时就不能像往常那样举行盛大典礼，只是在宫中集会，一切仪式都从简。

这一届执政团认为他们任职之初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平；再没有比这个更为得当的了。所以就下令全城收起武器，店铺开门，那些被邀请前来支援的外来人都返回自己的家乡。城内许多地方都派岗哨驻守。这样，只要那些受告诫者保持安静，秩序不久即可恢复。但被告诫者对于要他们等待三年才恢复荣誉很不满意。于是，为了使他们满意，各工匠行会又集合开会，要求执政团为城邦安宁和城邦利益，应颁布法令，规定任何时候都不得把任何公民，不论是执政、是政府同僚、还是区长或任何工匠行会的负责人，作为吉贝林派予以告诫。他们还要求把圭尔夫派的旧选票焚毁，另制新选票。这些要求立即得到同意，不仅是执政团成员，而且各政务会议也都认可了。因此，人们希望这回新激起的骚乱可以平息了。

但是，因为人们不满足于恢复自己原有的东西，而是要进一步占有别人的东西，还要报仇。因此，那些企图在骚乱中混水摸鱼的人就撺掇工匠们说：如果不把他们的武装部队中的某几部分从城里赶出去或加以消灭，他们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这个惊人的主张被执政团了解到之后，他们立即把各工匠行会官员召来。正义旗手卢吉·圭奇阿尔迪尼对他们发表了如下一段讲话：“各位执政，还有我，如果不是对我们这个城邦的命运早就有所了解，即对外战争一旦结束，内战必然马上开始，那我们对今天出现的情况一定会十分惊讶，也一定会非常生气。但由于我们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因而也未感到很为难，对不久前发生的那些动乱，我们都耐心容忍了，这些乱子的出现，大部分并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过错；我们曾希望，在我们按照你们的建议作了许许多多重大让步之后，这些动乱也会像已往历次动乱那样很快就可以结束。但我们发现你们仍然没有平静下来，还打算对你们的公民同胞搞新的犯罪行为，企图搞新的放逐。你们这些错误行为越严重，我们的不快当然也就随着增加。说实在的，假如我们能早一点知道在我们这一届执政团任期内我们的城邦就要毁灭的话，毫无疑问，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局面，不管你们是否同意，我们早就逃跑或自行放逐了。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还相信和我们打交道的人们是具有某些人道感情的，也还爱祖国，所以我们才自愿地接受了管理国家的重任，以为用我们的和善可以克服你们的野心。谁料想经验竟然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越是谦恭，作出的让步越多，你们的态度就越是傲慢，你们的要求也就越过分。我们虽然对你们说这样的话，但目的并不是要触犯你们，只不过希望你们能有所改正。让别人给你们讲悦耳的话吧；我们打算提出的，只是对你们有益的忠告。

“现在我们要请问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凭着你们的荣誉回答：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答应你们，使你们似乎可以正当地提出任何新的要求呢？你们曾希望取消各区首长的权力，这件事已经照办；你们曾希望焚毁旧选票并改革选举制度，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同意；你们曾要求使被告诫的人们恢复名誉，这件事我们也早已答应；在你们的请求下，我们还曾宽恕那些烧毁房屋、抢劫教堂的人们；为了使你们高兴，许多高尚的公民已被放逐；在你们的建议下，对显贵也实行了新的限制。你们的要求有个完的时候吗？试问，你们究竟打算继续滥用我们的宽大多久？难道你们看不见我们忍受失败比你们享受胜利还要有节制得多吗？请问，你们的分裂活动究竟要把我们的城邦带到什么地方去呢？难道你们都已忘记，过去我们的城邦分裂的时候，卢卡的一位卑贱的市民卡斯特鲁乔就曾使城邦屈服了吗？而且，你们请来的雅典公爵，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吗？但当公民们团结起来保卫城邦的时候，米兰的一位大主教，甚至一位教皇都未能使我们彿罗伦萨屈服，在打了许多年仗之后，被迫灰溜溜地退走了。

“这个城邦，即使是在战时，许多强大的敌人也不能使它屈服，那么，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非要在和平时期，通过倾轧不和的行径，使城邦沦于受人奴役的地位呢？从分裂中，你们将来得到的只能是城邦被征服奴役，从你们已经抢到手的财物以及你们即将从我们手中抢到的财物中，将来得到的只能是贫困；因为这些财产是我们为全城公民提供工作的手段，如果你们从我们手里把它抢去，我们就再没有什么办法可为全城居民提供工作机会。更何况，那些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不义之财，也难以长期保存；因此，你们给全城带来的就是贫穷匮乏。现在我，还有这里的各位执政命令，如果这样做还算合乎情理的话，就请你们让头脑冷静下来：——应当知足，对我们已经为你们作出的那些规定应当感到满意。假如你们发现还有其他什么事情需要解决，还可以提出要求，但要有礼貌和守秩序，不可再搞骚动。因为，只要你们提的要求合理，总是会得到批准的。这样你们就不会给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以可乘之机来毀灭你们的国家，并把罪责加到你们身上。”

这一席话，句句表达的都是真情实理，因而在公民的心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他们向正义旗手表示谢罪，说正义旗手对他们的态度说明是一位慈祥的执政，对全城邦来说，他表现了一位好公民的品德。还说不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会服从。执政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意图是诚挚的，就在政府每个高级机构中增设两位公民参政。这批人和各工匠行会官员在一起，考虑一些使城邦恢复平静的办法，并把他们制订的措施向执政府汇报。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另一次骚乱却又兴起。而且这一次骚乱比过去任何一次给共和国造成的损失都大。前些日子发生的绝大部分抢劫和纵火案件都是平民中最低阶层的人们干的。那些最胆大妄为的人唯恐大的分歧解决之后，他们就会因为过去所犯罪行而受到制裁；而那些教唆他们犯罪的人也会像往常那样，抛弃了他们。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一种原因：最低阶层认为他们付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总感觉吃亏，因而对富裕公民和各行业的头头们心怀怨恨。自从查理一世时期开始，全城就分为若干行会，每个行会都有一位指派的首领或官长，并规定凡是各行业从业人员发生民事纠纷都由他们自己的上级解决。前边我们曾提到，这些行会起初是十二个，经过一段时间就增加到二十一个。这些行会逐渐取得很大权力，几年之后，全城邦的行政机构就都掌握在行会手中。因为有些行会比别的行会更受尊重，因而就产生了所谓“大行会”和“小行会”的区分。有七个行会称为“大行会”，十四个称为“小行会”。由于有了这种划分，再加上过去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别的原因，从而使各区首长妄自尊大起来。这是因为，原来一直把持这个官职的那些公民过去都是圭尔夫派；他们支持大行会的追随者；迫害小行会和他们的赞助人。我们已经提到过的许许多多纠纷和暴乱都是由此引起的。各行业最初组织行会的时候，人民中最底层和那些庶民所从事的许多行业并未建立行会，而是附属于和他们最接近的那些行业的行会。因此，当他们付出的劳动得不到适当的报酬、或受到他们的雇主压迫的时候，他们就无处找人申诉和纠正，只能去找他们所从属的那个行会的官员；但他们认为在这些官员手中并不能经常得到公正的处理。在这些行会当中，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拥有数量最多的这类附属人员的，要算呢绒行业行会；这个行会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最有势力的团体，他们的权力也最大，并支持大部分庶民和人民中的最底层。

那时，低层阶级，不只是从属于呢绒行会的，还有从属于其他行会的，那些人由于上述原因，经常心怀不满。他们放火抢劫之后，总害怕受惩罚，因而心情总不能平静下来。在夜间，他们在许多地方开会，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互相交谈他们面临的危险。这时有一个胆子最大也最有经验的家伙，为了煽动其他的人，就说了下面的话：

“假如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拿起武器去抢劫焚烧公民的住宅、抢劫教堂财物的话，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事应当进一步认真加以考虑；而且，或许宁愿贫困而安全，也不为追求靠不住的利益去冒险；我也是这类人当中的一个。然而，既然我们已经拿起武器，而且已经干了许多犯法的事；依我看来，我们应当考虑的倒是怎样才能把这些罪行撇开，设法避开我们已经干过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以保全自己。如果什么事情都不能教给我们怎么办才好，那我就毫不含糊地认为，迫不得已是会教给我们怎么办的。大家看得出来，现在全城都充满对我们的怨恨和愤懑，公民们已经紧密地团结起来，那些执政也经常和官员们聚在一起。你们大家完全可以相信，他们正在想法子对付我们，他们正在研究某种压服我们的新计划。因此，有两件事我们必须注意，有两个问题应当考虑：第一件是如何设法逃脱我们前几天干的事情招来的惩罚；第二件是怎样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全。因此，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旧罪得到宽恕，就必须犯些新罪，加倍干坏事，多放火多抢劫；在这样干的过程中，还要尽可能多拉一些人加入。因为，犯罪的人越多，受惩罚的人就越少；犯轻罪往往受到严厉惩处，犯大罪、重罪却往往得到奖励。受损害的人很多，也就很少有人寻报复，因为普遍的灾祸总比个别人受害更容易忍受。因此，罪行的数量越是增加，就越容易得到宽恕，而且还会为我们打开一条门路，取得我们为获得自由所需要的手段。看来很明显，好处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既有钱又不团结。他们的不团结会给我们取胜的机会；他们的财富到了我们手里就会使我们得以维持生活。

“不要上当，以为他们祖先的古老血统会使他们比我们高贵；因为所有人类都出于同一祖先，都是同样古老；而大自然也把所有的人都塑造成一个模样。大家都把衣服脱光了，就会看到人人都长得差不多。假如我们穿上他们的衣服，他们穿上我们的，我们就显得高贵，他们就显得卑贱了。由于贫富不同才使我们有贵贱之分。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内心悔恨自己干过的事，而且下定决心今后洗手不干这种事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非常难过。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我是认错人了；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应当受耻辱和良心的责难。胜利者，不论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常常必须为饥饿、坐牢或杀头而担忧，怕入地狱的想法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对我们有任何影响。你们只要对人类的行为留神观察，就会看到，所有那些获得巨大权势、取得大量财富的人，不是运用暴力就是运用欺骗的手法。而对于用暴力和欺骗得到的这一切，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用伪造的所谓正当的收益的美名来掩藏他们取得这些东西时所用的那些可耻的伎俩。那些由于轻率任性或头脑迟钝而不愿意这样干的人，总是陷于受奴役和贫困的处境。因为忠实的奴仆总是当奴仆，诚实的人永远受穷。除非既大胆又不忠实，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奴役；除非既贪婪又奸诈，不然一辈子也逃不出贫困。上帝和大自然把所有人生的幸福都撒到人间，人们把它抓到手的方法与其说是勤勉不如说是强夺，是恶行而不是善举。因此，只能是人吃人。只有不能自卫的人才活该担惊害怕。所以，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我们必须使用暴力。当前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公民们眼下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执政团举棋不定，官员失魂落魄。在他们能作出妥善的安排以前，我们很容易战胜他们。

“用这种办法我们将取得全城的统治权，或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权力。这不但可以使我们过去的罪过得到宽恕，而且还可以用足够的权威要挟城邦，必要时将来还要大干一场。我承认，这个办法既大胆又危险。但在迫不得已时，大胆就变成审慎；而且在大事业中，勇敢的人从来都不考虑什么危险。在开始时冒些险的事业，到最后总会得到报酬。任何人，不经历某些危险，是不会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更何况，显而易见，他们正在大力准备监狱、拷问台和杀人工具。这对我们来说，无所作为将更危险；只有奋力才能拯救自己。因为无所作为则祸患必来；行动起来则不一定。我经常听到你们抱怨说上司如何贪婪、官员如何不公。那么现在是时候了，不但可以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自己，而且还能够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为崇高，从而使他们有更多的理由对你们担忧害怕，而不是你们惧怕他们。形势造成的机会是会溜走的；当机会丧失后再想把它找回来，那是徒劳的。你们大家看到我们的敌人正在作准备；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谁首先拿起武器谁就一定胜利，一定能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才能得到荣誉，而我们全体都将得到安全。”

这些人的头脑早就想干坏事了，他这番议论真正是火上浇油；于是他们就决定一旦凑足结伙闹事的人数，马上就拿起武器干起来；大伙发誓互相保护以防任何人被政府的兵力征服。

正当他们筹划如何夺取共和国政权的时候，他们的阴谋被执政团发觉了。执政团抓住一个名叫西莫内的人，从他嘴里了解到阴谋的细节；还说他们准备第二天就发动叛乱。执政府看到危机已迫眉睫，立即召集同僚以及那些和各行会官员一起正在设法促成全城团结的公民们开会。那时天已晚了，他们劝各位执政把各行会的顾问召集起来；顾问们建议第二天一早把佛罗伦萨全部武装力量，各行会执旗官和他们的行会成员，全副武装召集到广场上。在西莫内受拷打审讯时，恰巧有一个名叫尼科洛·达·圣弗里阿诺的人在宫殿里矫正时钟，这个人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回家之后，他就在东邻西舍逢人就说。于是，圣灵广场立刻就被一千多人占领了。这件事很快又传到其他阴谋分子耳朵里，于是在他们的集合地点圣皮埃特罗．马吉奥雷和圣洛伦佐两个教堂里立即挤满了他们的人，个个手持武器。



第四章



庶民采取的行动——他们向执政团提出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执政团离开宫殿——执政团撤离宫殿——米凯莱·迪·兰多当了正义旗手——庶民的怨言和他们反对米凯莱·迪·兰多的运动——米凯莱·迪·兰多对庶民采取行动并迫使他们遵守法纪——米凯莱·迪·兰多的为人。

7月21日天刚亮，在广场出现的支持执政团的武装部队只有八十多个人，各行业执旗官一个都未露面。这是因为，他们了解到全城都处于叛乱状态，谁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在广场上出现的头一群庶民就是早已在圣皮埃特罗·马吉奥雷教堂集合起来的那些人；但军队未敢向他们发动进攻。其他群众陆续来到，发现无人抵挡，他们就大声叫喊，要求执政团释放他们那些在押的人。他们决定如果用威胁的办法达不到目的，就要使用暴力。于是就把卢吉·圭奇阿尔迪尼的家宅放火烧毁。执政团怕祸事闹大，就把那些犯人放了。庶民得到这一批人支援后，就把正义大旗从扛旗的人手里夺过来。在这面大旗的权威的庇护之下，他们又烧毁许多公民的家宅；选中的是那些曾在公事或私事方面招惹他们恼恨的人的住宅。许多公民为了借机报私仇，就把这些庶民领到他们的仇人住宅去放火。因为，只要人群中有一个人叫喊一声“到某人的家宅去”，或者，只要扛大旗的人带路朝哪家走，就满可以保证那一家的房子化为灰烬。属于呢绒行业的全部文件都被烧毁。搞了这么多暴力行动之后，为了使这些罪行和某种可赞美的事联系起来，他们就把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和其他六十三名公民封为骑士，其中还包括本内德托和安托尼奥·德利·阿尔贝尔蒂，托马索·斯特罗齐以及一些也同他们友好的其他人。不过，许多人接受这份荣誉时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在这次暴乱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怪现象：许多人在自己的家宅被烧毁的同一天又被封为骑士，这两种事都是同一帮子人干的。侵害和善意竟然如此紧密相连。这样的怪事竟然也发生在正义旗手卢吉·圭奇阿尔迪尼本人身上。

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喧嚣中，执政团发现自己已经被人们拋弃，他们的武装部队、各行会的首领和执旗官等都不理睬他们了，因而使他们极感沮丧；三令五申，也不见有人来帮助。在十六面旗帜中，只有金狮和松鼠这两旗队伍，在焦文科·德拉·斯图法和乔万尼·卡姆比二人率领下应命前来。但由于其他旗帜队伍不来会合，这两支旗帜队伍不久也都撤走。另外，在市民那方面，有些人看到不可理喻的群众的狂暴行为，连宫殿也被放弃，就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另一些人则跟着手持凶器的乌合之众，希望由于和这些暴民在一起，自己的或朋友的家宅就可能较易保住。庶民的力量因而大增；执政团的力量则大为削弱。暴乱持续一整天。到夜间，暴民在圣巴尔纳巴斯教堂后面的斯泰法诺宫附近停下来。他们的人数已超过六千。天亮以前，他们已用威胁手段夺得各行会的旗帜。等到早晨，他们就扛着这些旗帜和正义大旗，向总监的宫殿推进。总监拒绝交出宫殿，他们就予以强占。

执政团因为无法用强力遏止这些暴民，就想和他们达成妥协。于是就派了四位同僚到总监宫殿去探问他们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四位同僚发现庶民的首领们、各行业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公民已经决定向执政府请愿。于是他们就带回庶民的四位代表。这些代表提出的要求是：不应允许呢绒行业有一位外籍法官；应当另组织三个行业行会：一个梳毛染毛行会；一个由理发匠、紧身上衣缝制工和裁缝等一类的人们组成的行会；还有一个由平民最底层组成的行会。他们要求从这三个新成立的行会中选出两位执政，由十四个小行会中选出三名。执政团还应当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当的集会地点。他们还提出下列一些条件：这些行会的成员所欠债务，凡是在五十个金币以下的，两年以内都不要求偿还；凡是银行已借出的款项都不得收取利息，只可收回本金；被放逐或被判刑的人应当得到宽恕；被告诫的人应恢复在政府中任职的荣誉。除了这些以外，还提出许多对他们的朋友们有利的条件。他们还提出一项要求：对他们的很多敌人要进行告诫和放逐。这些要求虽然对共和国来说是既严重又不光彩的，但由于担心暴力行动继续闹下去，所以，经过各位执政、各位同僚和人民会议共同考虑之后，就都答应了。不过要使这些条件完全生效，还要经过公社会议同意。由于不能在同一天召开两次会议，只好拖到明天再议。不过，各行会似乎已很知足，庶民也满意了。两方面都作出许诺：这些法律得到批准之后，一切骚乱都应当停止。

第二天早晨，正当公社会议开会研究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耐烦的、反复无常的群众又开进广场；他们在各自的旗帜下，大声发出可怕的吼叫，使委员会和执政团胆战心惊。执政团成员之一圭尔伦泰·马里尼约利，主要是因为太害怕了，就假装要到楼下去看守大门，从会议厅溜回自己家里。沿路在群众面前无法躲藏；但群众倒也没怎么理睬他；只是在看见他之后，向他说明他们坚持要执政团撤出宫殿，并声明如果他们不照办，就要把他们的住宅烧毁，把他们家里的人杀死。

这时法律已被通过。各位执政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会议的成员也从会议厅下楼了，但都还没离开宫殿。看来挽救城邦已无希望，他们就在楼下的前厅和院子里呆着。眼看这些暴民如此堕落，而那些本来是可以把他们制止或镇压下去的人却又是如此邪恶或害怕，因而悲愤交加。执政团也是一样，发现一位同事弃离他们，不但求助无门，甚至想找个人商量一下都办不到，为祖国安危担惊害怕、狼狈不堪。正在这不知要出什么事、也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刻，托马索·斯特罗齐和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两个人，也许是在野心驱使下企图呆在宫里当主人，也许认为采取这个步骤是最可取的，劝他们在冲动的群众面前退让，私自溜回自己家里算了。这样的劝告是从暴乱的首领嘴里说出来的。虽然别人都服从了，但阿拉曼诺·阿奇阿尤利和尼科洛·德尔·贝内这两位执政听了之后却义愤填膺。他们鼓起一些勇气之后说道，如果别人愿意退走，他们没法子；但只要他们的职务仍然在身，同时也未丧命，他们就要留在这里。他们这一争吵使得执政们更加恐惧，平民们愤怒倍增。正义旗手见势不妙，宁愿在耻辱中结束自己的职务也不去冒险，于是就要求托马索·斯特罗齐照顾他，这个人就把他带出宫殿送他回家。其他执政也以同样方式，一个接一个地被送走。阿拉曼诺和尼科洛，看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心想与其表现得更勇敢些还不如更聪明些为好，于是也撤走了。宫殿因而落入庶民和指挥战争的那八位专员手中，这几位专员至今仍未放弃自己的权力。

庶民进入宫殿时，正义旗手的大旗是由一位梳毛匠米凯莱·德·兰多扛着的。这个人光着脚走路。身上也没穿什么衣服，后边跟着一大群暴民。他一步步登上楼梯，进入执政团接见室之后，就停下来，回过头来对群众说，“你们看，这个宫殿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了；这个城邦也已经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认为应当怎么办呢？”群众回答说，他们愿意推举他为正义旗手和君主；他认为怎样合适就可以怎样统治他们、统治城邦。米凯莱接受了这个命令。因为他是一个冷静而精明的人，与其说他的运气好还不如说他的天赋高。他决定结束骚乱使全城恢复和平。为了使人们的思想不得闲，也为了给自己一些时间安排政务，他下令叫人们去搜索原先由拉波·达·卡斯蒂利翁基奥委任的一位名叫塞尔·努托的巡官。他的追随者大部分都去执行这项任务。他的大权是在群众的拥护下取得的，他打算以公正的行动开始执行他的权力；于是下令任何人都不许放火抢劫；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所畏惧，他叫人在宫殿大院里竖起一台绞架。在着手改组政府时，首先撤销各行会官员的职务，另派新人接替；罢免执政团成员和诸同僚的官职；烧毁前任政府搞的那些装有资格的候选人名签的口袋。

与此同时，塞尔·努托被一大群人弄到大院里来。人们把他的一只脚拴吊在绞架上，周围的人把他撕成碎块，一转眼间就把整个尸体撕完，只剩下仍然拴在架子上的那一只脚。

另一方面，那八位指挥战争的专员，在执政们离开之后，认为他们自己就是留下来仅有的城邦的主宰了，因而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执政团；但米凯莱得悉后，就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宫殿；因为他打算表明：用不着他们帮助，他自己就可以统治佛罗伦萨。然后他把各行会的官员召集起来，组成了执政机构；其中四名出自庶民最底层，两名出自大行会，两名出自小行会。此外，他又选定一些人，把他们的名签放入选举袋；把全城邦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包括新成立的行会，一部分是小行会，第三部分是大行会。他把老桥附近那些店铺的税收赐给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他本人则收取埃姆波利的岁入；还授予许多公民（都是庶民的朋友）年金，目的主要还不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劳，而是为了避免人们对他本人过分嫉妒。

在庶民看来，米凯莱在改组城邦中，过分优待平民中的上层等级，而他们自己在政府中的份额却太少，不足以使他们保有政权。于是，一向大胆妄为的风气，又驱使他们拿起武器，成群结伙大喊大叫着涌进宫殿大院；每个集团都举着自己的旗帜，坚决要求执政团马上下楼考虑采取新办法以增进他们的福利和安全。米凯莱看见他们这样狂妄，不打算招惹他们，但也不再对他们的要求作让步，他责备他们提出要求的方式不好，劝他们放下武器，然后才能答应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不然的话，为了城邦的尊严，就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群众听了这个回答，怒火冲天，立即撤到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在那里推举出他们这一派的八位领袖和其他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势力和尊严，还制订了其他规章制度。于是，城邦就出现两个政府，听从两个势力集团的指挥。这些新领袖决定从他们的行会中选出八个人常驻宫殿和执政团在一起；不论执政团作出任何决议，在成为法律之前，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从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和米凯莱·迪·兰多那里把原先的法令授予他们的一切职位和酬劳都夺过来，分给他们自己这一派里的许多人，以便使这些人能支持他们的尊严。这些决议通过之后，为了使它们生效，就从自己一伙中派了两个人到执政团去，坚决要求政务会议批准；还要挟说，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要用武力促其实现。这个代表团以惊人的大胆的言词和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向执政府说明他们的来意；还谴责正义旗手，说他们曾授予他很高的职位，对他表示过很大的敬意；但他对他们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说到最后就进行威胁。米凯莱再也不能容忍他们这样嚣张狂妄，倒不是由于他出身的微贱，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职位的尊严，决定用非常的手段来惩治他们这种非常蛮横的态度；他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宝剑，把这两个人砍成重伤，下令把他们逮捕入狱。

事情传出后，群情哗然；认为不用武力就办不成的事情，用武力就一定能够办到。于是立即抄起武器，怒火冲天，决定强迫执政团答应他们的要求。米凯莱猜想到要出什么事，于是决定作好对付的准备。他很明白，为了自己的声望，他必须先下手攻打敌人，而不能坐等敌人攻上门来；不然的话，像他的前任那样溜之大吉，对宫殿对个人都是极大的耻辱。于是他就集中大批公民（因为这时许多公民已开始认识到他们的错误），骑上马，后边跟着大批武装起来的人，奔向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去攻击敌方。庶民这一边，也已如前所述，出于同样愿望，几乎是和米凯莱同时出动的。但因为这两支队伍走的不是一条路，中途并未相遇。米凯莱带人马返回时，发现广场已被对方占领。当前的争夺集中在宫殿一处。交锋后，他很快就把对方打垮，把一部分赶出城外，另一部分被迫扔下武器拼命逃窜或躲藏起来。这样获胜之后，骚乱终于平息。这完全应当归功于正义旗手的才干。他的英勇、审慎、慷慨大度，和他同时代的公民是无法比拟的。他应当算作曾经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少有的几位英雄人物之一。因为，要是他有什么恶意或野心，这个共和国必然早已彻底毁灭，城邦必然遭受比雅典公爵更暴虐的暴政之害。他的善良品质从来都不曾允许任何违背公益的想法进入他的头脑。他的精明审慎使他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都能使他那一派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信任；而其余的人，则由于他的权势而怀着敬畏之心。他这些品质使庶民驯服，也使高级的工匠大开眼界，使他们认识到：在克服了贵族的骄横之后，如仍能容忍暴民的讨厌的统治该是多么愚蠢的事。



第五章



关于选举执政团的新规定——城内的混乱——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和其他一些公民被判死刑——佛罗伦萨因杜拉佐的查理的逼近而感到惊慌——因而采取的措施——焦尔焦·斯卡利的骄横——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焦尔焦·斯卡利被斩首。

米凯莱·迪·兰多压服庶民之后，新执政团即由抽签方法选出。它的成员中有两个人极其卑鄙下贱。平民看到自己陷入这样的耻辱中，渴望从中解脱出来。9月1日，正当新执政团成员进宫上任、即将退职的旧执政仍未离开的时候，广场上又挤满了手持武器的人。人群中发出吵吵嚷嚷的声音，高呼不许卑鄙下贱的人在执政团中任职。因此，那两个可憎的家伙随即被撤销职务。其中有一个名叫伊尔·蒂拉，另一个叫巴罗乔。另选焦尔焦·斯卡利和弗兰切斯科·米凯莱顶替。由社会最底层组成的行会也解散了，这个行会在政府任职的成员也都被免职，只有米凯莱·迪·兰多，洛伦佐·迪·普乔和少数几个品质较好的人留任，政府里的尊荣职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分派给高级行会人员，一部分分派给低级行会的人；只是从后一种行会中推选五位执政，前一种行会则选四位。正义旗手的职位由双方轮流选任。

政府这样组成后，城邦暂时恢复平静。不过，共和国虽然已从庶民最底层的势力下挽救出来，但低级行会的势力仍然比平民上层势力大。可是，平民上层又不得不迁就这些行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目的是使他们不再支持庶民。所有的人，凡是希望继续压制那些曾打着圭尔夫派旗号在公民头上横行霸道的人，都拥护新成立的政府机构。有这种思想倾向的颇不乏人，其中包括焦尔焦·斯卡利、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和托马索·斯特罗齐。这四个人几乎已经成了城邦的君主。公众的这种思想情绪，使平民上层和小行会之间早已由里奇和阿尔比齐两个家族的野心开始搞起来的分裂更加深了。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分裂在不同时期造成许多严重后果，今后我们还要不断提到，因此，我们姑且给他们起个名字，称平民上层这一派为平民派，称小行会这一派为庶民派。这情况持续三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被放逐或被处死。因为政府知道城内城外都有许多人对他们不满，所以使他们经常处于提心吊胆状态。城里有些人或者有所窥伺或者心怀不满；他们或是真的每日都在策划新的反政府阴谋，或是政府怀疑他们要这样做。城外的那些人则由于不受约束，因而经常借助于某位君主或某个共和国，散布各种传闻、企图扩大不满情绪。

贾诺佐·达·萨莱诺这时正在波洛尼亚，在杜拉佐的查理手下当指挥官。查理是那不勒斯王族的后代，因为他策划夺取乔万娜女王的领地，就叫他的指挥官留在波洛尼亚城内；这件事是经过教皇乌尔班同意的，因为教皇也反对乔万娜女王。佛罗伦萨许多被放逐的人也住在波洛尼亚，他们和查理、贾诺佐都有密切来往。这就使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经常保持警戒。因此，只要有人对那些受怀疑的人们造谣中伤，他们都很爱听。正当人心惶惶之际，有人向政府透露说贾诺佐·达·萨莱诺即将率领被放逐的人向佛罗伦萨进军，城里也将有大批人搞武装暴动里应外合，准备把城市献给他们。根据这项情报，许多人被控有罪，其中为首的是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和卡尔洛·斯特罗齐。其次是奇普里阿诺·曼焦内、亚科波·萨凯蒂、多纳托·巴尔巴多里、菲利波·斯特罗齐和乔万尼·安塞尔米等人。除了卡尔洛·斯特罗齐在逃之外，所有其余的人都被扣押。执政团为了防止任何人拿起武器支持他们，就派托马索·斯特罗齐和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二人率领一支强大武装部队在城里警戒。被捕的公民受审问时，虽然无人招出任何情节足以使人民首长判定他们有罪，可是他们的仇人极力煽动群众，使人们反对他们，火冒三丈，势不可当，因此，他们都被判死刑；事实上当然是迫不得已干的。虽然皮埃罗·德利·阿尔比齐的家庭很高贵，他本人过去的威望也非同一般，在所有公民中，他曾经是最受敬畏最受尊重的人，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过去他有一次摆筵席请了许多公民，有一个人，也许是作为他的朋友，出于好心，为了使他在荣华富贵时学得聪明一些；也许是他的某个仇敌，想以命运变化无常吓唬他，送给他一只大银碗、满满地装着甜食，后来在里边发现一只很大的钉子。当时许多人都看见了，认为这是暗示他要稳住时运的运转：当命运之轮已经把他抬到顶点的时候，如果这个轮子继续运转，必然会把他降到最低处。这个解释后来果然应验：先是他的倾覆，后来又被处死。

这些人被处决后，全城惊慌失措。胜利者和失败者同样担惊害怕。但最严重的后果是因为掌权者疑惧不安的心情造成的。不论发生任何事故，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也会使他们同意以新的暴行惩办公民：或是判刑，或是告诫，或是放逐。此外还应当加上同样有害的另一种情况：为了保卫政权，他们还陆续制定新法律新规章。所有这些法规的实施，都是为了伤害反对他们这一派的那些人。他们还指派四十六个人协助执政团清洗共和国中那些有嫌疑的人。他们告诫三十九名公民，把许多平民提高到贵族等级，把许多贵族贬为平民。为了防御外部敌人，他们聘请一位出名的英国军事家约翰·霍克伍德，这个人曾长期在意大利为教皇和其他人效劳。他们听到传闻说杜拉佐的查理为了征服那不勒斯，已经聚集好几队士兵，而且佛罗伦萨的被放逐者有许多已加入其中；这个消息使他们对外部威胁的忧虑更加深了。为了防御这些外来危险，除了已经组成一些武装部队之外，他们还筹措大批款项。当查理到达阿雷佐时，佛罗伦萨人就送给他四万金币，使他答应不去骚扰佛罗伦萨。查理随即开始他要进行的事业：占领那不勒斯之后，就把乔万娜女王作为俘虏押到匈牙利去了。查理的胜利使佛罗伦萨的主事者又害怕起来，因为他们总难相信他们在他身上使的钱真能买动他；因为这位国王的家族和圭尔夫派长时期很友好，而他们却对这个宗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随着这个疑虑的增长，他们的镇压规模也扩大。可是，镇压越凶，疑虑不但未随之减少，反而增添了。从而使城邦大多数人处于极度不满之中。再加上焦尔焦·斯卡利和托马索·斯特罗齐的横蛮无礼（这两个人在群众中势力很大，官员都怕他们），从而使局势更加严重；因为掌权的人们担心这两个人在庶民中的势力完全有可能把他们鼓动起来反抗政府。因此，事情已很清楚：不但在好人的眼睛里，甚至在一些煽动家看来，这个政府也是够专制暴虐的了。有一天焦尔焦的一个仆人控告乔万尼·迪·卡姆比诺有反对城邦的阴谋，但人民首长却宣布他无罪，这件事终于导致焦尔焦的暴行的完结。审判官因此就决定惩办诬告者，使他受到和被告果真犯罪时所应受到的同样的惩处。焦尔焦·斯卡利不论靠自己的权威或恳求都未能挽救他的仆人，于是就在取得托马索·斯特罗齐的帮助下，带领一群手持武器的人，洗劫了人民首长的宫殿，释放了告发者；人民首长为了保命，只好逃跑。焦尔焦的行动激起全城对他的仇视。他的仇敌都希望能有办法把他除掉，同时也要把城邦从庶民权力下解救出来，——城邦已有三年处在他们的横暴统治下。

在实现这个计谋中，人民首长出力很大。骚乱过去之后，他就前往会见执政们，说道：“你们各位委派给我的任务，我曾很愉快地接受；因为我认为我应当为那些敢于为保卫正义事业拿起武器的人们服务，而不能赞助那些阻挠正义事业前进的人。可是现在，我既然已经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城邦所作所为以及处事的方式方法；因此，对我原先为取得荣誉和报酬而自愿承担起来的崇高职位，现在我情愿放弃。因为我发觉我已面临危险，为了避免损失，我只好引退。”执政团全神贯注地倾听了人民首长的申诉之后，立即答应补偿他所受损害并保证他今后的安全。他听了很为满意。然后有几位执政召集一些热心公益而又最不受政府怀疑的公民开会。他们针对这些事件作出相应的决议：鉴于焦尔焦最近的暴行既然已使他和广大平民离心离德，现在正是从他和庶民手中把城邦挽救出来的大好时机。他们认为，最好是在群众的激愤尚未平息下去的时候，就抓紧利用时机。因为他们很清楚，往往因为某些细小的情况就能取得或丧失群众的支持。为了更有把握取得成功，他们决定：可能的话要争取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的同意；因为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他们认为干这件事就要冒很大风险。

本内德托是最富有的公民之一。他态度谦恭，热爱祖国的自由，对横暴行径嫉恶如仇。因此，他们很容易地就说服他同意他们的观点，赞成搞掉焦尔焦。原先，他之所以敌视平民上层和圭尔夫派而和庶民友好，只是由于前者横蛮暴虐的行径促成的；但当他发现庶民很快也变得同样骄横时，他就立即和他们分手了；庶民干的那些伤害公民的事从来都未曾取得他的认可。就这样，原来使他站在庶民一边的那些动机，现在又促使他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把本内德托和各行会领袖争取过来以后，执政团就准备好武装力量，然后把焦尔焦逮捕扣押。托马索逃跑了。第二天焦尔焦即被斩首。这一行动使他那一派万分惊恐，没有一个人敢于流露些微的反对意见；相反，一个个都争先恐后为政府这一措施辩护。在押赴刑场时，焦尔焦在那些不久前还极其崇拜他的平民面前抱怨自己命运不济，抱怨有些公民对他的恶意，过去强迫他尊重并支持一群既不守信用又忘恩负义的乌合之众，今天却又这样伤害他，实在无理。当他看见本内德托也在那些手持武器维持秩序的人群当中时，就说道：“难道你也同意这样伤害我吗，本内德托？假如现在我站在你的地位，而你处在我的境况，我一定会想尽办法不叫任何人伤害你。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告诉你：今天是我的苦恼的结束，也正是你的麻烦的开始。”随后他就责怪他自己不该这样相信别人，这些人尽管只是听到一句可疑的话、看到一点可疑的动作、闻到一点可疑的气味，就会立刻激动起来、怒火万丈。说完这些话，他就在那些手持武器的仇人的包围中被处死了，他们都为他这个下场而称快。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也被处决；他们的尸体被群众拖着游街示众。



第六章



城内的混乱和骚动——为反对庶民而进行的政府改组——打击支持庶民的人——米凯莱·迪·兰多被放逐——执政府仇视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昂儒的路易的到来引起恐怖——佛罗伦萨人收买阿雷佐城——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受怀疑、被放逐——他离去时的谈话——其他一些公民被放逐和受到告诫——对米兰公爵乔万尼·加利佐的战争。

焦尔焦之死引起极大骚动。在行刑时，许多人拿着武器支持执政团和人民首长；另外还有许多人，或是受野心驱使、或是为了保卫自身，也拿着武器。全城到处都是互相冲突的派别集团，各有各的打算，都希望在放下武器以前达到自己的目的。旧日的贵族，即所谓“显贵”，难于忍受被剥夺了官场名位的处境，竭尽全力要恢复往日的权势荣华，迫切希望区长的权威能够恢复。平民上层和大行会则对小行会和平民最底层在政府中分掌权力颇为不满。小行会则渴望扩张自己的勢力。平民最底层则唯恐失去自己的行会以及通过行会得来的权力。

这些互相对立的观点使佛罗伦萨在整整一年里经常受到各式各样暴乱的困扰。时而是平民上层拿起武器，时而又是大行会或小行会或平民最底层动起干戈。虽然他们住在城内不同地区，却常同时闹起事来。因此，各派别集团之间，或派别武装和政府部队之间就发生许多冲突。执政团有时忍让，有时进行抵制；为了对付这些祸患，曾采取各种不同的治理措施。最后，为了改组城邦，曾召开两次平民大会，多次成立“巴利阿”，历尽千辛万苦，经过多少危机，终于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把自从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当正义旗手以来所有被放逐的人都召回来；某些人从1378年成立的“巴利阿”手里得到的官位和薪俸一律被剥夺；政府的尊荣席位又都归还圭尔夫派；两个新成立的行会被解散，所有从属于这两个行会的人都被划为原来的行会。小行会不再有权推举正义旗手，他们在政府中的席位也从原有的二分之一减少到三分之一，完全取消他们所占的高级职位。就这样，平民上层和圭尔夫派重新掌握政府。庶民控制政府是从1378年开始的，到1381年这次变动发生后，他们的大权就失掉了。

这个新成立的政权机构对公民的危害并不比以前的小，它开始掌权时也并不比庶民开始掌权时少讨人厌。因为，这个新机构一成立，平民上层就有许多人被放逐，因为这些人曾因捍卫庶民权益而出了名；大批庶民领袖也和他们一起被放逐，其中还包括米凯莱·迪·兰多。米凯莱虽然曾在城邦面临无法无天的暴民胡作非为的紧急关头，运用他的权威保卫城邦从而造福全城，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从现在掌权的一派的狂怒中逃脱。他当初那样尽忠职守显然并未使他的同胞公民产生多少感恩的心情。不论君主或共和国政府，往往都会犯忽视恩人的大错。人们看到这样的事例无不十分惊讶；因此，一旦他们开始觉察到统治者忘恩负义时，往往就要奋起反抗。

因为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一贯厌恶放逐、处决等做法，所以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他当然也十分憎恨。于是，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他都谴责这类事情。政府领导人开始怕他，因为他们把他看成庶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认为当初他同意处决焦尔焦并不是因为他不赞成他的行径，只不过是为了除掉他自己在政府中的一个争权的对手。他的言论和行动都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对他的疑心。因此，整个统治集团所有成员都盯着他，渴望抓住一个机会把他除掉。

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事务他们就不十分重视了；因为国外后来发生的一些情况只能引起人们担心，倒还不至于造成什么危害。这时昂儒的路易已进入意大利，目的是要为乔万娜女王恢复那不勒斯王国，赶走杜拉佐的查理。他的到来吓坏了佛罗伦萨人。因为查理按照老朋友交情的惯例，要求佛罗伦萨人支援；而路易这次来到之后，则像寻找新盟友的人们那样，要求佛罗伦萨保持中立。佛罗伦萨人为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按照路易的要求办事，同时却在实际上帮助查理，于是就解除了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的军职，把他送到和查理友好的教皇乌尔班那里服役。但这个花招立即被识破，路易认为他本人受到佛罗伦萨人很大的侮辱。正当路易和查理之间的战争在普利亚境内进行之际，又有部队从法国开来支援路易。这支部队到达托斯卡纳后，即被阿雷佐城内的一些被放逐者带到那座城里，从效忠查理的人手中把该城夺占。但当他们准备像改变阿雷佐政府那样刚要着手改组佛罗伦萨政府时，路易就死了。于是在普利亚和托斯卡纳，一切事情都随着改变。因为查理既然已经保住险些就要丧失的王国，于是佛罗伦萨人，刚才还在担心自己的城邦难保，这时却又从为路易驻守阿雷佐的人们手里收买了这座城。查理夺占普利亚之后，接着就去占领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王位的继承人，把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拉迪斯劳斯和乔万娜留在后边。他接管匈牙利之后不久就被人刺杀。

佛罗伦萨得到阿雷佐之后，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就像任何城邦在打了真正的大胜仗之后进行盛大庆祝那样。这可以用来炫耀国家和私人财富。许多家族竭尽全力和国家比排场的富丽堂皇。阿尔贝尔蒂家族胜过所有其他家族，他们搞的竞技大会和游艺会简直像一位君王办的派头，不像任何私人举行的。人们对这个家族本来就已相当眼红，这样一来，人们对他们的嫉妒就更厉害；再加上政府对本内德托的怀疑，终于促成他的毁灭。统治者对他再也无法容忍；因为看样子像是随时可能发生什么事，然后本内德托在他的朋友们的支持下，就能夺回大权，把政府成员赶出城去。正在猜忌怀疑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在本内德托担任行会执旗官时，他的女婿菲利波·马加洛蒂在选举时中了签，当了正义旗手。政府认为这样就更增强了本内德托的势力，从而使国家处于更大的危险中。因此对他的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急于设法挽救局势，同时又要避免造成大骚乱，于是就诱使菲利波的亲戚，也是他的仇敌贝塞·马加洛蒂到执政府去，指出菲利波还不到规定的担任这个职务的年龄，他既不应当也无能力担任这个职位。

执政团成员对这个问题进行审查，部分人是出于仇恨，另一部分则是为了避免他们内部分裂，最后宣布：菲利波无资格担任这个高位，另抽签选出巴尔多·曼奇尼代替。这个人十分反对庶民权势，也是本内德托的死敌之一。他上任之后就建立一届“巴利阿”改组城邦，宣布放逐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他的家族其余的人都被告诫，只有一个叫安托尼奥的除外。本内德托离去之前，把全家族的人召集一起，看见他们的举止态度都很难过，就对他们说道：

“咱们家族的各位父老兄长：你们看到了命运怎样毁灭我并怎样威胁你们。这件事我一点都不感觉奇怪，你们也不必吃惊。因为，凡是处在群小包围之中，但仍想正直处事的人，还要竭力保存众人企图破坏的东西，那他总会有这样的遭遇。我的爱国心过去曾促使我站在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一边；后来又促使我和焦尔焦·斯卡利分手；仍然还是我的爱国心，现在又使我不得不憎恶当今掌权的人。因为无人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就不容许任何人指责他们的错误行径。他们把我放逐就可以使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这一点我倒还满意。他们不但怕我，而且还怕那些他们认为能觉察得出或已经知道他们那些暴虐而丑恶的行径的人们。他们选择我作为第一个打击对象，目的是为了可以更放手地欺压你们。我并不是为我个人的遭遇而悲伤，因为，在祖国还自由的时候赏赐给我的那些荣誉，在她受奴役时也不能从我身上抹去。回忆起过去的生活将使我永远感到愉快；远远超过被放逐的忧伤痛苦。使我深感遗憾的就是我们的祖国现在成了一小撮奴役它的人们的贪婪和骄横的牺牲品。我也为你们难过，因为从今天起不会再叫我受的祸害，恐怕要在你们头上从新开始，甚至比对我更加凶狠恶毒。因此，还是让我们互相安慰勉励吧。要下定决心经受任何厄运的折磨，并抱这样的态度：当灾祸降临到你们头上的时候（灾祸不会太少），每个人都应当清楚：你们并不是罪有应得。”

为了使自己的品德在国外不致造成比在国内不好的印象，他作了一次瞻仰基督陵墓的长途旅行；在回国的途中死在罗德岛。他的遗体运回佛罗伦萨。曾经迫害过他的那些人尽可能隆重地予以安葬——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曾对他百般诽谤中伤，很不公正。

在城邦发生这些不幸期间，阿尔贝尔蒂家族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家族被放逐、被告诫。被放逐的有皮埃罗·贝尼尼、马泰奥·阿尔德罗蒂、乔万尼和弗兰切斯科·德尔·贝内、乔万尼·本奇、安德雷阿·阿迪马里等家族，和他们一起被放逐的还有许多属于小行会的人。被告诫的有科维尼、贝尼尼、里努奇、福尔米科尼、科尔比齐、马内利和阿尔德罗蒂。按照过去的习惯，成立一届“巴利阿”是有一定期限的。当被推举出来的公民们已经实现了规定的目标之后，即便还不到规定的期限，他们出于好意和自重还是要自动辞职的。为了按照这样的人人称赞的好传统办事，在这一段时间内成立的这个“巴利阿”成员认为他们已经办完了期望他们完成的一切，于是就打算引退。但当群众知道他们的意图之后，就拿起武器跑到宫殿里，坚决要求他们在放弃权力以前，还应当放逐、告诫许多人。这件事使执政团极为不快。但他们并未把这个心情全部表露出来，而是设法用许愿的办法讨好群众，直到集中了足够的武装力量之后，才采取一些行动使群众产生恐惧，终于使他们放下在疯狂中拿起的武器。尽管如此，还是要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怒气冲冲的乌合之众得到一些满足、同时也为了削减庶民行会的权力，于是就规定，庶民行会原先在政府中占有三分之一高位，今后只能占有四分之一。还规定可以由特别对政府忠诚的两位执政授权正义旗手和另外四个人一起，不断地推荐优秀公民，把他们的名签放入选举袋，每届执政团任期内，可从中抽选两人。

这届政府自从1381年成立、直到现在进行改组，已持续六年；城邦内部和平一直保持到1393年，未发生任何动乱。在这期间，乔万尼·加利佐·维斯康蒂——一般都称他为维尔图伯爵——把他的叔叔贝尔纳博关押起来，从而在整个伦巴第地区当了君王。由于他用欺诈手段成为米兰公爵，乃进而企图凭借武力成为全意大利之王。1391年他开始向佛罗伦萨发动猛烈进攻；但由于在战争进行期间发生了各式各样的变化，从而使他本人的处境常常比佛罗伦萨人还危险。佛罗伦萨人虽然进行了可钦佩的英勇抵抗，但如果他（维尔图伯爵）还能活下去的话，它作为一个共和国必然早已被灭亡了。事实是这样：如此强大的敌人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所引起的恐怖虽极巨大，但造成的祸害却微乎其微。因为公爵占领了波洛尼亚、比萨、佩鲁贾和锡耶纳之后，就准备了一顶王冠，打算在佛罗伦萨加冕，成为全意大利之王。但这时他却去世了，竟未来得及尝尝胜利果实是何滋味，佛罗伦萨人也未曾吃上巨大灾祸的苦头。



第七章



马索·德利·阿尔比齐——他的暴政激怒平民——平民求助于韦里·德·美第奇——韦里的谦逊——他拒绝当君主，并安抚平民——韦里和执政团的谈话——被放逐的佛罗伦萨人力图回城——他们潜入城内掀起骚乱——他们有些被杀，其余的在圣雷帕拉塔教堂里被捕——被放逐者在米兰公爵支持下搞的另一次阴谋——阴谋被发觉，闹事者受惩处——佛罗伦萨人进行的各种事业——占领比萨——和那不勒斯国王打仗——取得科尔托纳。

在和米兰公爵打仗期间，正义旗手的职位落入马索·德利·阿尔比齐手中。1379年皮埃罗死后，马索就成了阿尔贝尔蒂家族不共戴天的死敌。宗派仇恨是既不可能平息又难于减退的。虽然本内德托已在放逐中死去，但马索仍然下定决心在他当正义旗手期满以前，要在遗存下来的阿尔贝尔蒂家族身上报仇雪恨。一次，他得到一个机会：在审问一个人和外地叛逆分子通风报信的事件中，这个人指控安德雷阿和阿尔贝尔托·德利·阿尔贝尔蒂二人也干这种勾当。于是马索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两个人逮捕。消息传开后，群情激动。于是，执政团在调集一支武装部队之后，就召集公民开大会即武人集会，成立了一届“巴利阿”；在“巴利阿”的权威下，许多人被放逐，并重新改制政府各机构成员候选人名单。在被放逐的人当中，阿尔贝尔蒂家族的成员几乎都包括在内；各行会有不少人受告诫，有些被处决。各行会和平民最底层受到这么大伤害，认为自己的尊荣的职位和活路都被剥夺了，于是就拿起武器闹事。他们有一部分人集中在广场；另一部分跑到韦里·德·美第奇家里——萨尔韦斯特罗死后，韦里就是这个家族的首领了。执政团为了安抚聚集在广场或宫殿大院里的那些人，就派里纳尔多·姜菲利阿齐和多纳托·阿奇阿尤利举着圭尔夫派和平民的大旗去当他们的领袖，这两个人属平民阶级，他们和庶民的利害关系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密切。那些到了韦里·德·美第奇家里的人们，则恳求韦里出来主持政府，从那些破坏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公民的暴政下把大家解放出来。

所有撰写这一段时期历史事件的人们都一致认为：如果韦里多一点野心，少一点正直，毫无疑问，他必然会十分顺利地当上了城邦的君主；因为当时加在各行会和他们的朋友们头上的那些无情的措施，不管是对是错，反正在这些人的心中激起来很大的报复情绪，他们唯一的迫切要求就是有一个人能当他们的领袖。而且向他反映公众心情的也大有人在；像和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已经十分亲密的安托尼奥·德·美第奇就竭力劝他出掌共和国大权。对此，韦里却回答说：“当您还是我的仇敌的时候，您曾对我进行种种威胁，但从未使我惊慌；现在您已经是我的朋友了，您的这些劝告，也不会使我受到任何伤害。”然后他就转向那一大群人，劝他们别懊丧；因为，假如他们能听从他的劝告，他就将当他们的辩护人。说完他就朝广场走去，很多公民陪同前去。他一直走到执政团的接待厅里，对各位执政讲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说他自己能活到今天，得到佛罗伦萨公民们如此爱戴，这使他很高兴；但他们现在对他的看法却不是他过去所作所为所应当得到的，因而又觉得很遗憾。因为他过去从未做过任何事情能使人们理解为他好闹派别活动或有野心；他很难想象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心怀不满的人，有意挑动冲突；或者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企图篡夺政府的大权。因此，他恳求大家不要因为群众这样冲动，对他本人作出不适当的估计，从而使他受到伤害，因为他将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使他们的权力得以恢复。然后他就劝告大家要有节制地运用自己的好运气；因为，与其为了享受完全的胜利而招致国家的毁灭，还不如在城邦安全无恙的条件下享受不完全的胜利为好。

执政团极口称赞韦里的行为，恳求他尽力设法避免武装冲突，并一口应承只要他和其他公民认为哪些事最应当办，他们就一定照办。然后韦里就回到广场。跟在他后边的那些群众在那里和多纳托、里纳尔多二人带领的群众会合。韦里告诉聚集在一起的各行会的人们说：他已看到执政团对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善，许多事情已在研究，只是由于时间过于短促、不少官员又不在场，因而尚未考虑完毕。因此，他恳求大家放下武器，服从执政团；并向他们保证：谦逊将导致成功，傲慢会招来失败；恳求总比威胁为好；假如大家能听取他的劝告，他们的权益和安全是可以确保、不致受到损害的。他就是这样诱导群众安安静静地回家了。

骚乱平息后，执政团派兵驻守广场；征召了两千名最可靠的公民，平均分成若干旗，命令他们随时作好准备，一旦有需要，立即出动支持执政团；凡未受征召的人一律禁止使用武器。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之后，执政团就把许多在最近这次骚乱中最胆大妄为的各行会的成员予以放逐或处决；为了赋予正义旗手这个职位更大的权威和尊严，规定凡是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无资格担当这个职位；为了保护城邦，还作了许多其他规定。对这些规定所针对的对象来说，看来十分严厉；甚至对和执政团友好的人们来说，也是极其可憎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府为了自卫竟然需要使用这么多暴力，很难叫人相信它会是好的或牢靠的。不但对于阿尔贝尔蒂家族仍旧留在城里的人、还是对于感到受这些措施之害的美第奇家族，而且对于许多其他家族来说，这种暴行都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

第一个试图反抗暴政的人是亚科波·阿奇阿尤利的儿子多纳托。他的权势虽说很大，和马索·德利·阿尔比齐的权势比较起来，与其说是旗鼓相当，毋宁说是比他还高一筹；（马索在担任正义旗手期间，由于事态的变化发展，他几乎已经是共和国首脑了）但在人们普遍不满的情况下，他也无法安生；但他又不能像许多别的人那样利用社会灾难谋求私利；于是他就决定想办法把被放逐的人们弄回国内，至少也要使被告诫的人们恢复职位。他到处和别人联系，一个一个地向他们散布自己的观点；说明如果他提出的这些变动不能实现，人们一定得不到满足，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也不可能缓和下来；他宣称，假如他能当上执政，就一定会把这些事情付诸实施。在人类事务中，要想办件大事，拖延使人厌倦，急于求成又往往冒险。多纳托·阿奇阿尤利为了避免使人厌倦，决定铤而走险。他的同族米凯莱·阿奇阿尤利和他的朋友尼科洛·里科韦里都在执政团任职。在多纳托看来，事情竟然如此凑巧，真是机不可失。于是他就请求他们二位在政务会议上提出一项法律，其中包括为一些公民恢复名位。在他的请求下，这两位执政把这个问题向他们的同僚提出了；他们回答说，最好不要搞什么新花样，这样的建议不见得有什么好处，但招致危险却是肯定的。多纳托已经试过所有其他办法，但都没有用。因此，当他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之后，十分恼火；于是就向他们表示：他们既然不允许用和平的方式治理城邦，那他只好想法子用武力解决。他这话使他们大为生气，传到政府首脑们那里，多纳托即被传讯。他来到后，他原来委托的那两个传话的人当场证实了他原来说的话，于是他就被放逐到巴尔莱塔。阿拉曼诺和安托尼奥·德·美第奇二人也被放逐。同时，所有这个家族中属于阿拉曼诺后裔的这一支以及其他许多在庶民中影响较大的人（虽说这些人都是低级工匠）也都被放逐。这些事情发生在马索·德利·阿尔比齐改组政府两年以后。

这时，国内有许多心怀不满的公民；其他一些人则被放逐到附近各城邦。在后一部分人当中，住在波洛尼亚的有皮基奥·卡维丘利、托马索·德·里奇、安托尼奥·德·美第奇、本内德托·德利·斯皮尼、安托尼奥·吉罗拉米、克里斯托法诺·迪·卡尔洛内以及两位属于最低阶层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大胆的年轻人，他们下定决心不顾任何危险也要回到自己的城邦。皮杰洛和巴罗乔·卡维丘利是住在佛罗伦萨城里的两个受告诫的人，他们偷偷告诉上述那些想回家乡的人们说，他们如果回到城里，可以先藏在他们家里，以后再找机会出来杀死马索·德利·阿尔比齐、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因为人民一肚子不满，一定会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因为他们将得到里奇、阿迪马里、美第奇、马内利等家族以及许多其他家族的支持。住在波洛尼亚的被放逐者在这些美好的希望鼓舞下，于1397年8月4日，按照事先作好的安排偷偷潜入佛罗伦萨城内而未被发觉。然后就派一个他们自己人去监视马索的行踪，计划在刺死他之后就发动群众起义。这个人看到马索出了自己家门正往圣皮埃罗·马焦雷教堂附近一个药剂师的家里走去，后来进去了。于是负责盯梢的这个人立即跑去找其他阴谋者报信。这些人闻信立即抄起武器朝药剂师家赶来，但发现马索已经走了。

这第一次图谋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气馁，接着又向旧市场冲去，在那里杀死敌党一名，一面高声呼喊“人民！”、“武装起来！”“要自由！”“杀死暴君！”等口号，一面又向新市场冲去，在卡利马拉大街尽头又杀死一个人。一面向前冲一面仍然喊着这些口号；但发现并无一人拿起武器参加起义，于是他们就在洛贾·尼吉托萨大街停下来，站在一处高坡上，有许多群众围拢，这些人并不是前来支持他们，而是来看热闹的。他们鼓动大伙儿拿起武器，把自己从压迫深重的奴役中解救出来；他们声明，是全城的怨恨不满，而不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不平，才使他们奋起要解救全城；他们曾听到许多人祈祷上帝给一个机会报仇雪恨，还曾发誓说只要有人带头，他们就一定抓住时机一起干；但是现在有利的时机既已到来、带头的人也已有了，大家却好像是茫然不知所措，互相瞪着眼，好像宁愿等到那些力图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的人们被屠杀、等到自己身上的锁链铆得更牢靠的时候再说；他们感到奇怪的是：那些从前遇到一星半点儿小事立刻就拿起武器的人，如今在这么多的深重灾祸的重压之下却无动于衷；当他们满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使那些被放逐的人们回家乡、使被告诫的人们恢复在城邦的荣誉时，他们却甘心容忍这么多公民被放逐、这么多同胞受告诫。

这些话虽然句句是真情实理，但在听这些话的人们身上却未发生任何作用；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受顾虑的约束，也许是因为看见起事者刚才杀了两个人因而憎恶党派斗争。企图鼓动人们闹事的这些人看到自己的言语和行动都不足以把任何人鼓动起来，于是就认识到：企图解放一群已经下定决心受奴役的人该是多么危险的事。但这时已为时太晚了。他们看到成功无望，就撤到圣雷帕拉塔大教堂里，把自己关在里边，这倒不是为了保全性命，只不过为了拖延死期。执政团最初听到关于闹事的消息时，曾很担心，派武装部队把宫殿保护起来；但当他们已摸清情况、查明闹事者都是什么人、躲在哪里之后，就不再害怕了；他们派出人民首长带领一支足够的武装人员去捉他们。教堂的大门未费多大气力就被冲开。一部分阴谋分子因拒捕当场被杀，其余的被逮捕审讯。但除了巴罗乔和皮杰洛·卡维丘利二人外没发现有谁有牵连，于是就把这两个人处决了。

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又发生一件更重大的事件。我们从前曾提到过，佛罗伦萨人那时正在和米兰公爵打仗。米兰公爵感到只用公开的武装力量还不能征服佛罗伦萨，于是就求助于阴谋诡计。当时伦巴第境内到处都有被放逐的佛罗伦萨人，他在这批人帮助下搞了一项阴谋，佛罗伦萨城里也有许多同谋者。参与阴谋的人们决定：被放逐的人们当中凡是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大部分都要从离佛罗伦萨城最近的那些地点出发，通过阿尔诺河进入城里，然后和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会合迅速冲到政府首脑们的住处，把他们杀死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组共和国。像搞阴谋活动往往发生的情况那样，人太少了不足以成事；人太多了又往往难于保密。住在城里的阴谋者当中，有里奇家族的一个名叫萨米尼阿托的，当他寻找别人参加时，就找到一位告发者头上去了。他把这事秘密告知萨尔韦斯特罗·卡维丘利；以为这个人以及他的朋友们所受委曲之多，一定足以使他忠于这项起义计划。但这个人因为特别怕吃眼前亏，却不重视将来报仇雪恨的希望，于是就把全部情况向执政团告了密。执政团逮捕萨米尼阿托，逼他招供了全部细节。不过，并没有抓到参与阴谋的人；只有托马索·达维齐，因为他刚刚从波洛尼亚来到佛罗伦萨，不了解已经发生的情况，所以一进城就被逮捕了。

萨米尼阿托和托马索按其罪行受到应得的惩处之后，又由许多公民组成一届“巴利阿”，他们追查犯罪者并采取保卫城邦安全的各种措施。他们宣布里奇家族的六个成员为叛逆；此外还宣布阿尔贝尔蒂家族的六个成员，美第奇家族的两个、斯卡利家族的三个、斯特罗齐家族的两个、属于较底阶层的宾多·阿尔托维蒂，贝尔纳尔多·阿迪马里以及其他许多人为叛逆。他们还告诫阿尔贝尔蒂、里奇和美第奇诸家族的全体成员十年内不得担任公职，只有少数几个人不在内。在未被告诫的阿尔贝尔蒂家族成员中有安托尼奥，因为人们认为他很安分和善。不过，在对整个阴谋案的怀疑尚未完全解除之际，却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位修道士因为在案件清理过程中被发现经常往返于佛罗伦萨和波洛尼亚之间，政府就把他抓起来。他交代说他经常给安托尼奥带信，于是安托尼奥立即被捕。虽然开始时他矢口否认对阴谋知情，但终于在修道士的控告下服罪，被罚了一大笔款之后放逐到距佛罗伦萨城三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为了使阿尔贝尔蒂家族不致经常使城邦遭受危险，就把他们全族所有十五岁以上的成员尽行放逐。

这些事情发生在1400年。两年之后，米兰公爵乔万尼·加利佐逝世。陆续打了十二年的战争随即结束，这事前己提到。这时，佛罗伦萨政府力量已较前强大。由于国内外都无敌人，就开始征服比萨的事业。在光荣地完成这件大事之后，城邦的和平局面从1400年一直持续到1433年，未出现任何动乱。只有在1412年，当阿尔贝尔蒂家族越过不许他们逾越的界线之后，曾成立一届“巴利阿”，作了些新的规定加强城邦防务，并对违者课以重罚。在这个时期内，佛罗伦萨人还曾和那不勒斯王拉迪斯劳斯打仗；拉迪斯劳斯发现自己处境危险，就把属于他本人治下的科尔托纳城割给佛罗伦萨。但未过多久，他的势力就又恢复，再次和佛罗伦萨打起来，这一次给佛罗伦萨带来的灾难比上次大得多。如果不是拉迪斯劳斯于1414年去世因而使战争结束，就像伦巴第战争因米兰公爵之死而结束那样的话，他也会像那位公爵那样，使佛罗伦萨陷于丧失自由的巨大危险之中。和拉迪斯劳斯国王打的这一仗结束后给佛罗伦萨带来的幸运并不比上一次小。因为国王占领罗马、锡耶纳、全部边区和罗马尼阿之后，就只剩下佛罗伦萨一地有待征服，正在这时他却死了。如此说来，死亡倒总是比别的朋友给佛罗伦萨带来更大好处，比他们自己的勇气更有效地挽救了他们自己。国王死后，佛罗伦萨对内对外保持了八年的和平。在这八年的末尾，和米兰公爵菲利波打起仗来，同时派别斗争又在佛罗伦萨暴发。只是在政府垮台之后，才又平息下来，那届政府从1381年持续到1434年，曾建立很多丰功伟绩，取得了阿雷佐、比萨、科尔托纳、里窝那和蒙泰普尔恰诺等城市。如果公民们能保持团结一致、旧日的派系斗争不再复活的话，佛罗伦萨还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本书下一卷将专门描述这些派系斗争。




第四卷 美第奇家族的兴起 公元1422—1434年





第一章



共和政体特有的弱点：放肆和奴役——这个看法适用于佛罗伦萨城邦——乔万尼·迪·比奇·德·美第奇重建其家族权威——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康蒂设法和佛罗伦萨达成友好条约——佛罗伦萨人对他的提防——为防备公爵而采取的措施——宣战——佛罗伦萨军被公爵的军队击溃。

共和政体，特别是那些组织得不健全的共和政体，常常变换统治者和体制结构。这并不像许多人设想的那样，是自由或镇压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和放肆使然。因为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前者执行的是奴役制，后者则是行为放肆——都只是在名义上尊重自由，实际上他们既不愿服从法律，也不愿服从行政长官。不过，当一位既善良又英明而且又有势力的公民出现（这种情况很少）、由他制订出能够平息或约束这些互相敌对的倾向的法令从而防止他们闯祸的时候，这样的政府才可以算得上是自由的，它的规章制度也才能是稳定可靠的。因为，既有好的法律作基础，又有好的规章实施法律，因而不必像其他政府那样，只靠某一个人的品德来维持政权。古代许多寿命很长的共和国就是具有这类优异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但是那些经常从暴君统治转变为群氓放肆、又由放肆转变为暴君统治的共和国，从来都未曾得到这些好处、如今也是不能得到的。这是因为，这两种情况都会给自己制造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它本身既不可能、实际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稳定性。因为，暴政不可能使好人高兴；而放肆行为则使有头脑的人们憎恶。前者极易引起祸患，后者则几无好处可言。在前者，是骄横的人掌握过多的权力；在后者，则是愚蠢之辈擅权专横。因此，不论前者后者，为了繁荣发展，都需要求助于某些个人的品德和运气；而这些人可能由于死亡而消失，也可能因为不幸的遭遇而无法效劳。

这样看来，焦尔焦·斯卡利于1381年死后，在佛罗伦萨成立的政府，似乎首先是靠马索·德利·阿尔比齐的才智，后来又是由尼科洛·达·乌扎诺的英明得以延续下来。城邦由1414至1422年，一直保持平静；因为国王拉迪斯劳斯已经去世，伦巴第已分裂为几个部分，从而使佛罗伦萨既无内忧又无外患，没有任何事情引起不安。继尼科洛·达·乌扎诺掌握大权的是巴尔托洛缪·瓦洛里、内罗尼·迪·尼吉、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内里·迪·吉诺和拉波·尼科利尼。由于阿尔比齐和里奇两家族的争吵而形成，后来又不幸被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复燃起来的宗派斗争一直未熄灭。这是因为，虽然暴民最拥护的宗派只持续三年时间，在1381年就已被镇压；不过，由于这一派包括的人数特别多，以致从未根绝，尽管从1381年到1400年期间一再成立的“巴利阿”并对这一派的领袖们的迫害几乎已经使它化为乌有。受到这样迫害的第一批家族有阿尔贝尔蒂、里奇和美第奇。这几个家族经常不断在人员和金钱方面受到损失；即使他们还有人留在城里，这些人也都被剥夺担任政府高位的权力。一再的镇压措施已使这一派受尽侮辱，几乎使其灭绝。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往日所受伤害耿耿于怀，复仇之念仍存心中，既未如愿以偿，也扑灭不了。统治城邦的那些平民上层，或可称之为新贵族的人们在和平时期的统治中犯了两大错误，终于招致他们这一派的垮台。第一个大错是：由于长时期大权在握，他们已变得很骄横；第二：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猜忌，以及不间断地长期掌权，使他们放松了对那些可能伤害他们的人们应当保持的警惕。他们就是这样，每日每时以丑恶行径一再激起人民群众的仇恨；他们或是由于繁荣昌盛而对危险的威胁放松警惕；或是由于相互之间的妒忌助长这些危机的滋生。这样就给美第奇家族恢复势力的机会。

第一个重新得势的人是乔万尼·迪·比奇·德·美第奇。他由于成为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又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于是就在掌权者的同意下，担任了政府最高职位。这件事使人民群众极为满意，大家觉得现在才算有了一位保护者。这种情况引起掌权的一派中有见识的人士的警惕注视；因为他们觉察到城邦旧时代的那种情绪正在死灰复燃。尼科洛·达·乌扎诺并未忘记向其他公民提出这个问题，他向他们说明：对一个已经有这么大势力的人物再加以抬举，是极其危险的。他说：趁祸患初萌即着手处置还比较容易；等到它发展壮大再下手可就极端困难了；而且乔万尼有几种特点远远超过萨尔韦斯特罗。尼科洛的同事们对他这番谈话无动于衷。这是因为他们都嫉妒他的名声，而且很愿意用抬高别人的办法来贬低他。

佛罗伦萨的情况就是这样，对立情绪已经变得明显了。这时乔万尼·加利佐的次子菲利波·维斯康蒂，由于他哥哥去世，已当上伦巴第全境的君主。他认为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干，于是就急于要收复当时正在督治托马索·达·卡姆波·弗雷戈索治理下享受自由的热那亚。但他又认为，在和佛罗伦萨人恢复友好关系、使他们了解他的好意以前，就着手进行这件事或其他任何冒险事业，都是不得策的；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利用他们的威望，他相信一定能达到目的。于是就派遣使节团前往佛罗伦萨说明他的意图。佛罗伦萨许多公民反对他这个计谋，但又不愿意破坏和米兰至今已维持多年的和睦关系。他们深知，对菲利波来说，和热那亚打仗会有许多好处；但对佛罗伦萨却没什么用。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迁就菲利波的计划，但要给他的行动规定一个范围：将来他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天下人就都能看出他那卑鄙的诡计；这样，当条约被撕毁之后，佛罗伦萨再和他打仗就更站得住理了。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和米兰订立了友好的条约，条约中菲利波保证不干涉马格拉和帕纳罗二河靠佛罗伦萨这一边的任何事务。

条约签订后不久，公爵就夺占布雷西亚，不久又进占热那亚。这些情况和佛罗伦萨那些主和派的估计相反，因为他们原来认为布雷西亚会有威尼斯人防守，热那亚也会有能力自卫。菲利波由于和热那亚的督治签订的条约，得到了坐落在马格拉河靠佛罗伦萨这一边的塞雷扎纳和其他一些地方，条件是，假如他打算让渡这些地方，就应把它们让给热那亚。这件事很清楚：他已经破坏了和佛罗伦萨签订的条约；而且，他还和教皇驻波洛尼亚代表签署另一项条约，从而违反了他以前所作不越过帕纳罗河的保证。这些情况使佛罗伦萨公民十分担心。由于顾虑到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他们考虑要为自卫采取措施。

佛罗伦萨人的不满传到菲利波耳朵里之后，他就派一个使节团来到佛罗伦萨，目的也许是为了替自己辩解，也许是为了摸一摸佛罗伦萨人的情绪，也许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之无所作为；使节向佛罗伦萨人表示他们这样疑虑重重，使公爵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他们认为公爵办的事有哪些使他们不安，他都愿意撤销。这个使节团的到来并未产生任何其他结果，只是使佛罗伦萨公民分成两派：一派是那些名望最高的人，他们判断最好是武装起来做好挫败敌人阴谋的一切准备；如果菲利波按兵不动，就不必跟他打仗，但必须为保持和平局面作出努力。另外有许多人，或许是出于对当权者的嫉妒，或是害怕和公爵闹翻，认为这样随便怀疑一个盟国不好，不必对公爵的行动产生这么大的不信任。他们说，如果佛罗伦萨任命十人出来负责并雇用武装部队，这些行动本身显然就等于宣战。而向这么强大的一位君主宣战必然会导致城邦的灭亡，却不可能有得到任何好处的希望。即使占领一些地区，也不可能保住；因为中间还隔着罗马尼阿，而教皇的近邻是不容许侵犯罗马尼阿的。然而，主战派的观点最后还是占了上风。任命了十人委员会，雇用了军队，而且还增征新捐税。由于给社会底层增加的负担比上层阶级重，因而全城怨声载道，纷纷谴责大人物的野心和贪欲。他们宣称，大人物是为了压迫人民和满足私欲才主张打仗的，他们动机不正、师出无名。

这时佛罗伦萨和公爵之间尚未公开决裂，但每桩事都足以引起怀疑。教皇驻波洛尼亚代表因为害怕当时正住在波洛尼亚要塞里的一个名叫安托尼奥·本蒂沃利的波洛尼亚流放者，就邀请菲利波派兵进驻该城。其地接近佛罗伦萨领土，从而引起佛罗伦萨公民极大忧虑；但引起全城居民更大的惊恐、并终于造成向公爵宣战的充分理由的却是公爵派遣大军征讨富尔利这件事。富尔利君主焦尔焦·奥尔德拉菲临死时，留下幼子蒂巴尔多交给菲利波监护。而这孩子的母亲因为怀疑这位监护人，就把孩子送到她父亲伊莫拉君主卢多维科·阿利多西那里。但富尔利公民又强迫她服从她丈夫生前的遗嘱，把她儿子从他的天然监护人手中要回来放在公爵看管之下。针对这一情况，菲利波为了把自己的意图隐蔽得更严密一些，就设法使费拉拉侯爵派圭多·托雷洛作为他的代理人，率领军队去夺取了富尔利政权，从而使这片领土落入公爵手中。当这个消息传到佛罗伦萨、再加上公爵的军队已到达波洛尼亚时，佛罗伦萨主战派的言论就大大加强了。但仍有许多人反对，其中包括乔万尼·德·美第奇。他公开大声疾呼，说即使公爵的阴谋诡计已昭然若揭，佛罗伦萨最好仍然按兵不动，让公爵首先发动进攻，这比自己先动手攻击他为好；因为前一种情况不但能使全意大利所有的君主认为佛罗伦萨有理，而且本城邦的人也会这么看；但如果佛罗伦萨首先向公爵发动攻击，公众舆论就会像支持佛罗伦萨那样支持他。更何况，作为发动进攻的一方，佛罗伦萨如想请求别国支援恐怕很难办到；而作为被攻击者则不然；而且，进行自卫的一方作战往往比攻打别人者强有力。主战派却认为坐等敌人攻上门来不合适，最好打出去找敌人；好运气经常站在进攻者一方，而不会帮助只知防御的人；即使眼下要多花些钱，但到对方家门口去打仗总比在自己家门厮杀遭受的损失小。这个观点又占上风。于是决定由十人委员会运用他们权限以内可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从公爵手里救出富尔利。

菲利波探悉佛罗伦萨人已决定夺取他已承担要防守的那些地方，于是就把对伊莫拉的一切个人顾虑搁置一旁，认为卢多维科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必然要进行各种准备，因而可能无暇顾及他的外孙的利益。佛罗伦萨部队还在莫迪利阿纳时，阿尼约洛已率军队到达伊莫拉，当时严霜已将护城河封冻，河上已可过人，他趁黑夜率军队过河，占领该城，把卢多维科捉住押往米兰。佛罗伦萨人发现伊莫拉已入敌手，而且战争也已公开宣布了，于是就把军队派到富尔利，把城市四面包围。为了使公爵的部队不能解救这座城，他们雇用阿尔贝里戈伯爵，这个人每天率领部队从他自己的领地赞戈纳拉出发一直扫荡到伊莫拉城门口。阿尼约洛·德拉·佩尔戈拉发现佛罗伦萨军队已占领强固据点阻止他去解救富尔利，就决定攻占赞戈纳拉。他认为佛罗伦萨人决不会让这个地方失守；为了解救它，他们一定会放弃围困富尔利的计划，在很不利的条件下前来和他会战。这样，公爵的部下就强迫阿尔贝里戈提出求和条件。他的回答是：假如佛罗伦萨人十五天以内不来解救他，他就放弃赞戈纳拉。佛罗伦萨军营和城内都了解到这件不幸的事情之后，都迫切希望不能让敌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好处，结果反而叫敌人得到更大好处：因为佛罗伦萨人放弃对富尔利的包围去解救赞戈纳拉。在和敌人遭遇后很快就被打垮。这倒不是因为敌军英勇，主要是天气太坏；因为他们在滂沱大雨和深深的泥泞里行军许多小时之后就和敌人遭遇，而敌人却正是以逸待劳、精力充沛，因此三两下子就被敌人打垮。尽管这次大败在全意大利都出了名，却未牺牲多少人，只有卢多维科·德利·奥比齐和他的两个部下从马上掉下来，淹死在泥塘里了。



第二章



佛罗伦萨人对主战派的牢骚不满——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鼓励公民——为继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措施——上层阶级企图剥夺庶民在政府中的席位——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在公民集会上发表演说建议恢复显贵的权力——尼科洛·达·乌扎诺希望乔万尼·德·美第奇能站到他们一边——乔万尼不同意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的劝告。

赞戈纳拉战役的失败使佛罗伦萨全城充满惊慌失措的情绪，而以当初主战的显贵感受最深。因为他们觉察到他们的政敌现在活跃起来，而他们自己则被解除武装，丧失朋友，受到平民反对。人们在街头巷尾用尖刻的语言污辱他们，抱怨捐税过重，说当初本来就不该打仗等等。还说，“啊！他们成立十人委员会是为了吓唬敌人。他们从公爵手里把富尔利解救出来了吗？没有！他们的计谋却被人家发现了。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他们并不是为保卫自由而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爱自由。只是因为过去上帝很公正地把他们的权力缩小了，他们想扩大自己的权势；许多人就是利用战争来压迫全城人民，这次战争并不是唯一的一次。过去和国王拉迪斯劳斯打的仗也属于这一类。他们现在要跑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呢？要到教皇马丁那里去吗？可是他们过去曾当着布拉乔的面嘲笑他；去找乔万娜女王吗？他们过去已抛弃了她，迫使她投奔阿拉贡国王接受保护。”除了这些责难之外，群众在激怒之下还说了许许多多常常会说的怪话。

执政团看到群众如此普遍不满，就决定邀请一些公民来座谈，想用温和的话语安抚民众的激动情绪。在这次集会上，马索的大儿子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凭着自己聪明能干，再加上人们因为怀念他父亲对他本人也很尊敬，从而使他渴望在政府里得到最重要的职位，就趁这个机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判断某些行为是否正确，单看效果如何是不对的。因为事先经过周密考虑、业已成熟的计划，也常常产生不好的结果。某些很坏的建议，有时也侥幸产生好结果；如果我们加以称赞，那就只会是鼓励犯错误的人，这样必然给共和国带来大祸；因为坏意见并不总是能够碰巧产生好结果。根据同样的道理，对一个明智的决议因为后果不好就加以责怪，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只会打击公民提意见、讲真话的积极性。然后他就说明原来所作关于出战的决定是妥当的；还说，如果佛罗伦萨人不在罗马尼阿首先发动进攻，公爵必然会在托斯卡纳首先攻打他们。但是，既然上帝愿意叫佛罗伦萨人民吃败仗；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听任自己泄气，损失就会更大；但大家如果鼓起勇气面对逆境并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善于利用各种手段，那就不至于感到有多大失败：公爵那方面也不会认为取得多大胜利。他向大家保证：他们不必因为眼下要花的钱和随之而来的捐税担心；因为将来的战费不会像过去那么大，捐税当然也就会减少，因为打防御战所需要的各种准备比打进攻战要少得多。他劝大家学习祖先在逆境中英勇不屈、在任何敌人面前敢于自卫的伟大气概。

公民们在他的鼓舞下，聘请布拉乔的儿子奥多伯爵当指挥官；还聘请他父亲的门徒尼科洛·皮奇尼诺和他一起负责指挥。这位尼科洛是曾经在他父亲手下服过役的人们当中最有名最出色的一位。除了这两个人之外，他们还委派了其他一些将领；给在上次打败仗时丢掉马匹的那些官兵重新配备马匹；还委派二十名公民负责收税。这些收税官发现显贵们由于最近的失败十分气馁，于是就鼓起勇气毫不留情地榨干他们的钱。

显贵们感到这些捐税负担很重。开始时，为了讨好，他们并未抱怨说自己有什么特殊困难；只是一般地指责捐税不公平，要求采取一些减免措施。但在政务会议上他们这个意见被拒绝了。不仅如此，为了把收税法搞得尽可能厉害些，使人人都尝到它那不公平的滋味，他们竭尽全力横征暴敛，甚至规定可以把拒绝向税官交税的人依法处死。这项规定引起许许多多可悲的冲突，不少公民因此流血甚至丧生。人人都已意识到，要解决问题只有诉诸武力一途了；有头脑的人们都担心大祸即将来临。这是因为，社会上层本来惯于受人尊敬，现在却受到猪狗般对待，无法忍受；其余的人则希望捐税能平均负担。在这种局势促使下，许多上层公民聚在一起探讨，认识到由于过去缺乏警惕、鼓励了人们对政府的行动妄加指责，听凭一直只不过是暴民头目的那些人干涉政务；因而做出决议：为了自己的安全，有必要采取措施恢复政权。这个问题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再约一个时间开一次会。到时候，在执政团成员洛伦佐·里多尔菲和弗兰切斯科·姜菲利阿齐的允准下，七十多位公民就在圣斯蒂芬教堂集合。乔万尼·德·美第奇未出席。这也许是因为他受怀疑未被邀请，也许是因为他持有不同观点，不愿介入。

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在会上又发表演说。他说明城邦情况，并指出：自从他们的祖先于1381年从庶民手中把城邦大权夺回以后，如何由于他们的疏忽大意，再次使城邦落入庶民势力支配之下。他向大家追述了自1378年至1381年掌权的那个政府的罪恶行径；所有在坐的人都应当痛心哀悼，因为有一些人的父亲和另一些人的祖父就是被那个暴虐的政府处死的。他敢向大家断言：眼下他们又已处在同样危险之中，城邦正在同样的混乱中沉沦；群氓已经利用自己的权威把沉重的赋税强加在他们头上；如果这些人不受到更强大的力量或更好的规章的制约，他们很快就要指派各级官吏了；果真出现那样的情况，就要夺占在位的人的职位，从而推翻那统治城邦四十二年并曾创建如此光辉业绩的政府；到那时，公民们将受群氓的专横统治，在混乱和危险中度日，或屈从于某个可能自封为君王的独夫的指挥下。基于这些原因，他主张：所有热爱祖国、珍惜自己荣誉的人们都应当醒悟，应当记起巴尔多·曼奇尼的品德：就是他打垮了阿尔贝尔蒂家族，把城邦从当时面临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当前下层群众之所以敢于这样大胆妄为，其原因就在于选举范围太宽；这是他们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的，这样搞的结果就使宫殿里充满下流之辈。他总结说：因此，消除祸患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政权交还显贵，并把行会的数目由十四个减为七个，一方面减少庶民的席位，一方面增加显贵的权力，以便缩小小行会在政务会议上的权力。由于显贵和庶民宿怨极深，他们绝不会支持庶民。他还指出一点：大家应当懂得，根据不同的时代，利用不同的人，这样才能把事办好。他们的祖先既然曾利用庶民削弱显贵的势力，那么在今天，当显贵已被贬低、受压抑，而庶民却变得如此蛮横的时候，最好就是利用显贵的帮助来约束庶民的骄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既可以公开干，也可以不公开干，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是十人委员会成员，可以在不致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把军队调进城里。

里纳尔多受到大家极口称赞；会议全体一致同意他的意见。许多人发言响应，其中尼科洛·达·乌扎诺说，“里纳尔多的主张完全正确；他建议采取的纠正措施，如果采纳后不致引起全城彻底分裂的话，也是很好又可靠的。如果我们能够吸引乔万尼·德·美第奇加入我们这一行动，我确信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因为他是低层群众的首领和靠山；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这帮乌合之众将无法和我们对抗。但是，如果他不同意，那就除了动武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出路。不过，一旦拿起武器，我们就要冒被打垮的危险；即使胜利，也许无法收取胜利的果实。”然后他就很谦逊地提醒他们，有一次他曾对他们说过的话；当时祸患还很容易消除，但他们那时不愿意采取行动；以致事到如今，即使想采取同样行动，却不得不冒招致更大祸患的危险了。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把乔万尼争取过来（如果这件事可行的话），此外已无路可走。于是大家就委派里纳尔多去拜会乔万尼·德·美第奇，试试能不能劝他站到他们这边来。

里纳尔多接受任务，用尽一切他所能说的最有说服力的话语劝乔万尼同意他们的观点；并恳求他千万不要用支持一群大胆妄为的乌合之众的办法使他们把政府和城邦彻底毀灭。乔万尼听了之后回答说，他认为一个聪明的好公民的职责就是避免对城邦已行之有素的规章制度进行更改；再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更改制度对人民为害更大的了。因为这样一改，势必有许多人受到触犯；而当某些人存在不满情绪时，就要经常担心可能出现某种不祥的事件。他说，他觉得他们的决定似乎可能造成两种极其有害的后果：其中之一是，把名位给予那些从来都未曾享有过名位的人，但这些人对这种荣誉并不重视，因而再丢掉时也不会感到可惜；另一个后果是，从一贯享有名位的人们手中夺走他们的荣誉，他们将永远不能甘心，只有把名位归还他们之后才算完事。因此，显而易见，对一方造成的伤害，比赐给另一方的好处还大。所以，不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谁，他将得到的朋友必然是少数，而制造的敌人却是一大批。他的敌人将很坚决要伤害他，而他的朋友却不可能同样热心地保护他。因为人类天生更喜欢报仇而不是报恩，仿佛报恩只会给自己带来不便，而报仇则既能称心又能得到好处。然后，他又把话特别转向里纳尔多，说道：“至于你，假如你能记起过去历次事变，了解我们这个城邦有的人办事是如何狡诈，你就不会这样积极地进行这件事了。因为提议干这种事的人，在你的帮助下从平民手里夺取大权之后，还会在平民的帮助下夺去你的权力；因为到那时，平民就已经变成你的敌人了。过去在本内德托·阿尔贝尔蒂身上发生的事就会在你身上发生，本内德托曾在并非他的朋友的人们的劝说下，同意搞垮焦尔焦·斯卡利和托马索·斯恃罗齐，但不久，他自己也被同样一批人放逐。”于是他劝里纳尔多对这类事情还是要深思熟虑；要努力学习他的父亲。他父亲当时为了使全体公民受益，曾把盐价降低，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凡是欠税少于半佛洛林的人，缴不缴都随便；另外，在各委员会开会期间，不许债主向任何人强行索债。他最后说，至于他本人，他还是想让城邦政府维持现状。



第三章



乔万尼·德·美第奇得到群众拥戴——比阿焦·德尔·梅拉诺英勇不屈——扎诺比·德尔·皮诺卑怯可耻——佛罗伦萨人得到法恩扎君主的友谊——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结盟——实行“卡塔斯托”的起因——富裕公民对新税则很不满——和米兰公爵讲和——“卡塔斯托”引起的新动乱。

这些事件以及有关情况在平民中传开之后，使乔万尼的声望大增，而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却遭人憎恶。但乔万尼不动声色，以便尽量少鼓励那些想利用他的威望搞变革的人们。他对每个人谈话时都明确表示：鼓动宗派分裂是不可取的，最好是消灭宗派；不管人们期望于他的是什么，反正他总要尽力争取全城邦的团结统一。但他这种态度竟然冒犯了他自己那一派里边的许多人，因为他们希望他能表现得更活跃一些。有这种想法的人当中包括阿拉曼诺·德·美第奇。他这个人急躁好动，不断鼓动乔万尼支持同党、迫害政敌；责备他态度冷淡，办事迟缓；说敌对分子之所以敢于搞诡计反对他，原因就在于此；而敌对分子这些诡计迟早有一天要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搞垮。他还用类似的话竭力鼓动乔万尼的儿子科斯莫。但不管别人怎样向他流露或预示，他都不为所动；尽管这时党派对立已公开化、全城的分裂已很明显。

在宫中为执政团办事的，有两位官员，即塞尔·马尔蒂诺和塞尔·帕戈洛。后者支持尼科洛·达·乌扎诺那一派，前者支持乔万尼那一派。里纳尔多看到乔万尼不愿意加入他们那一派，认为罢掉塞尔·马尔蒂诺的官可能会好一些，这样可以使整个宫中官员完全受他控制。他这个意图被敌党探悉之后，结果塞尔·马尔蒂诺反而被留任，塞尔·帕戈洛却被免了职。这件事对里纳尔多和他那一派打击很大，使他们十分恼火。如果当时城邦没有受到战争威胁以及最近在赞戈纳拉打的败仗，这件事本来很可能引起极其有害的后果，使平民不敢那么胆大妄为。因为当佛罗伦萨城内的事态正在这样发展时，阿尼约洛·德拉·佩尔戈拉率领公爵的军队，已经把罗马尼阿境内原属佛罗伦萨的一切城镇，除了卡斯特罗卡罗和莫迪利阿诺两地，全部予以占领；这部分是由于这些城镇实力虚弱，部分是因它们的指挥者举措不当。在这次战役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说明英勇不屈如何受人崇敬，甚至敌人也加以称赞；另一件可以说明怯懦怕死如何受人鄙视。

比阿焦·德尔·梅拉诺是守卫蒙泰佩特罗索要塞的司令。要塞被敌人包围后，他看到处处已是熊熊烈火，要塞已无法保住，就从一处尚未着火的地方把一些稻草和衣服等物扔出来，然后把他的两个小孩子扔在上边，对敌人说道，“这是命运赏给我的财产，你们拿去吧！这些东西你们可以从我手里夺走。但我的意志你们是永远夺不到手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的名誉和光荣，我决不放弃。”围攻要塞的人们跑过去抢救孩子，还搭好梯子、吊好绳子叫孩子的父亲逃命。但他不逃。他宁愿在烈火中烧死，也不在祖国的敌人的帮助下苟延性命。这是一件值得万人称颂的古代英雄佳话，是其他任何事例都无法比拟的。像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少了，我们因而更加敬佩。人们把凡是在要塞的灰烬中能够扒出的东西都搜罗出来供给两个小孩子使用，并精心照顾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亲友家中。共和国对这件事也是很感激的，只要孩子们还活着，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共和国包下来。

在加莱阿塔要塞发生的另一事例正好与此相反。扎诺比·德尔·皮诺是那里的长官。他连起码的抵抗都没有就把要塞拱手交给敌人。此外，还给阿尼约洛·德拉·佩尔戈拉出主意，叫他离开罗马尼阿的阿尔卑斯山，转到托斯卡纳的小山中去，因为在那里打仗危险较小、取胜机会较多。阿尼约洛无法忍受这个人卑鄙下贱的气质，就把他交给自己的随从；他们对他严加斥责之后，不给他任何东西吃，只给他一张纸，画着许多蛇；对他说，他们要把他这个圭尔夫派变成吉贝林派。这样饿了几天之后，他就死了。

这时奥多伯爵和尼科洛·皮奇尼诺进入拉莫纳河谷，意欲劝说法恩扎君主站到佛罗伦萨一边，至少也要劝得他能够阻止阿尼约洛·德拉·佩尔戈拉不断对罗马尼阿的入侵。但因为这个河谷的天然地形十分险要，山民好战，结果奥多伯爵在那里被杀害，尼科洛·皮奇尼诺被俘押往法恩扎。不过，佛罗伦萨人在这次失败中却幸而得到也许在胜利中都得不到的东西；因为尼科洛彻底说服法恩扎君主和他的母亲，竟然使他们成了佛罗伦萨的朋友。签订盟约后，尼科洛·皮奇尼诺就被释放。但他自己却未能像他劝别人的那样去做。因为当他和这个城邦谈判时，在提出关于聘请他的问题上，也许是因为对方提出的那些条件不够充足，也许是因为他感到别处的条件更好一些，结果他突然离开他的驻地阿雷佐，进入伦巴第，投奔公爵手下服役去了。

佛罗伦萨人了解到这情况后十分吃惊，由于一再失利使他们极为沮丧；认为自己已经失去独力作战的能力。于是就派使节到威尼斯，恳求威尼斯人援助他们反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因为如果听任公爵继续壮大，则不但对佛罗伦萨，而且对威尼斯都是危险的。他们劝威尼斯人效法弗兰切斯科·卡尔米纽奥拉的榜样，弗兰切斯科是当时最出色的军人，原来在公爵手下服役，后来辞退不干了。但威尼斯人犹疑不决，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办的这件事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认为他与公爵的敌对是假装的。正在他们犹疑不定时，人们发现公爵借助于弗兰切斯科一位仆役之手，在食物里放上毒药叫他吃了，他虽未被毒死，但也已十分危险。这件事真相大白之后，威尼斯人才把疑虑抛开。由于这时佛罗伦萨人仍在向他们求援，于是两国就订立盟约，规定两国合力打仗，战费由双方共同负担；凡是将来在伦巴第境内占领的地方都归威尼斯占有，凡是在罗马尼阿和托斯卡纳境内占领的都归佛罗伦萨；并聘请卡尔米纽奥拉为同盟军总司令。盟约签订后，战争随即在伦巴第开始，进展十分顺利；几个月后就从公爵手中夺回许多地方；还攻占布雷西亚城。这次攻占该城当时被认为是最辉煌的战绩。

战争从1422年持续到1427年。在这些岁月里，佛罗伦萨公民深受捐税负担之苦，因而决定先作些修订，以便将来彻底修正。为了做到按公民财产不同合理负担税款，于是提出建议：不论何人，凡拥有财产一百佛洛林，一律交纳半佛洛林。这样，个人的捐献将由一条固定不变的规定决定，而不再由派别任意决定。由于这项新税法对有钱有势的人们抽的税很重，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阻止它变成正式法律。只有乔万尼·德·美第奇一个人公开表示支持，于是这项法律就在他的支持下通过了。为了确定每人应付税款的数额，有必要对其全部财产进行估价。佛罗伦萨人称这种估价为“阿卡塔斯塔雷”，这个名词应用在这件事上就是“估算”或“评价”的意思，因此，这项新税法就被称为“卡塔斯托”。对豪门富户说来，这个新的估算方法对他们的霸道形成强有力的遏制。从此之后，他们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压榨较低阶层、也不敢在政务会议上发出威胁不许他们讲话了。因此，新税法通过后，人心大快，只有豪门富户深恶痛绝。但是，由于人们的愿望永无满足之日，得到一项好处往往促使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好处。新税法虽已规定合理负担，但平民还不满足；又进一步要求把这项规定应用到过去的年月；要求按照“卡塔斯托”的规定，调查富户过去少交了多少捐税，现在都要补交，要作到和别人过去交纳的一样多：过去由于规定不合理，别人曾被迫典卖财物交纳税捐。

这个提案比实行“卡塔斯托”使显贵受到的震惊更大。为了自卫，他们无尽无休地对这项提案进行诋毁，声称这简直不公到了极点：不但不动产要征税，而且动产也要征；人们的动产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还说有许多人把财宝收藏起来，“卡塔斯托”也摸不着它；有些人丢下私事不管、为共和国效劳，应当减轻赋税负担；他们为国效劳就足以抵偿了；城邦不但要他们出力而且还要他们出钱，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对别人只要求出钱一项。主张实施“卡塔斯托”的人们则回答说：虽说动产有变化，但捐税也可以随着变化，经常进行估算就可以弥补这方面的漏洞；至于某些人有藏匿的财产，这个问题根本就无必要提出，因为对不生利的财产抽税是不合理的；如果那些财产能生利，那它就不难被查出。那些不愿意为共和国效力的人尽可以辞职不干；因为共和国无疑会找到足够的热爱祖国的公民为它效劳，他们不但情愿出钱，而且也乐于为国家出谋献策；参加政府工作的好处和荣誉极大，对参加者来说，参政本身就是最充足的报酬了，完全用不着以此为借口要求少交自己应交的那一份捐税。他们最后又指出一点，说道：但是，真正的抱怨的原因还没有提到：因为那些被“卡塔斯托”触犯了的人们后悔了，他们悔恨现在已经不能在他们不受损失的条件下使城邦继续忍受战争带来的各种痛苦了，因为今天他们必须和别人一样作出捐献了；假如这项法律早就实施了的话，他们就决不会和拉迪斯劳斯国王或菲利波公爵打仗了；那两次战争并不是因为有必要非打不可，只是要把公民搞得贫困不堪。

这场激烈争论后来被乔万尼·德·美第奇平息下去了。他说：“算陈年老账不好，除非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以指导当前。如果说过去的捐税制度不合理，我们也不应当忘了，由此我们已找到使它合理分摊的方法，我们希望这个新方法成为团结而不是分裂公民的手段。有的入想算过去的捐税老账，要想课以和今天一样的新税，那就只能导致分裂。满足于适可而止的胜利的人总是最成功的。那些业已压服别人而仍嫌不足的人，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他说了这一番话后，争吵平息下来，没有人再考虑追溯老账使之公平合理的问题了。

和公爵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最后由于教皇代表斡旋才告结束、恢复和平。但开始时公爵不遵守协议条款，于是两国盟军又拿起武器再战，在马克洛维奥会战敌军并将其击溃。在这次打败仗之后，公爵又提出缔和，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也都表示同意。后者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嫉妒威尼斯人，认为他们自己花了这么多钱打仗只不过是为了扩张别人的势力；前者同意停战，则是由于他们发现公爵被打败之后，卡尔米纽奥拉变得很冷淡，不愿再为他们的事业卖力了，因而认为再信赖他已不保险。于是就在1428年签订条约，使佛罗伦萨恢复了原来在罗马尼阿境内的领地；威尼斯人保有布雷西亚，此外，公爵还把贝加莫及附近乡村割给他们。在这次战争中，佛罗伦萨共支出军费三百五十万金币，使威尼斯的领土和威力大为扩张，给自己城邦带来的却只是贫困和分裂。

由于和邻国已处于和平状态，国内的纷争随即重新开始。显贵富户难于忍受“卡塔斯托”，又不知道如何把它踢开，于是他们就竭尽全力使更多的人反对这项措施，以便为自己提供更多盟友协力把它废除。他们向收税官发出指示，说按法律规定，应当把“卡塔斯托”扩展到佛罗伦萨近邻各属国的财产，看看有无佛罗伦萨人的财产藏匿其中。因此各附属国就奉命在某一限期之内将财产清单填好呈报。沃尔泰拉人对这一措施切齿痛恨，派人前来向执政团申诉。但执政团官员却在盛怒之下把这十八名申诉者关进监狱。沃尔泰拉人因为怕他们那些被捕的同胞受害，倒未采取任何暴力行动。



第四章



乔万尼·德·美第奇去世——他的为人——沃尔泰拉反叛——沃尔泰拉恢复效忠——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攻打卢卡——在卢卡战争问题上的争论——和卢卡打仗——阿斯托雷·姜尼和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被任命为军事委员——阿斯托雷·姜尼的暴行。

大约就在这时，乔万尼·德·美第奇病倒。他感到自己末日将临，就把两个儿子科斯莫和洛伦佐叫到面前，向他们提出最后忠告说，“我明白，上帝和大自然在我出生时就已经给我规定的大限眼看就要到了。我死时可以瞑目，因为我知道我离开你们时，你们的身体健康，生活富裕，又有这样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你们按照我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你们在佛罗伦萨必将受到人人尊敬爱戴。此时此刻，最使我引为自慰的就是回忆起我这一生，从来还未曾有意识地冒犯过任何人；而是一贯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为所有的人谋福利。我希望你们也这样做。至于城邦事务，如果你们希望在平安中渡过一生，就要使自己的收入合乎法律规定，而且同胞们也认为给你们这一份是合适的，这样既可以不冒风险，也不致引起别人嫉妒；因为对任何人说来，引起别人憎恶的并不是人家给你多少，而是你强求占有多少；你们如果能这样做，所得的份额就会比强求额外多占的人所占有的还要多些；强求多占的人们反而常常把自己原有的东西都丢掉，未丢掉以前也老是为之忧虑不安。由于我采用了这样的办法处世，尽管身处众多敌手和各种利害冲突的包围之中，但仍然不仅保持了自己的名望，而且还增加了自己的势力。假如你们也走这样一条路，必然也会得到这样的好运气。不然的话，你们的下场也会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人那样，使本人和全家都遭毁灭。”

乔万尼对他的两个儿子谈完这些话之后不久就死了。他的死使人人感到惋惜，这也是他那许许多多出众之处应当得到的。他富有同情心，不只对向他提出要求的人们进行施舍，贫穷的人们即使不向他请求，他也经常救济他们的急需；他爱所有的人，表扬好的，也可怜坏人的弱点；他从来都不追求政府中的名位，但却享有一切；未经邀请，他从不进宫殿；他热爱和平，避免战争；把人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过幸福日子；他从未假公济私，而是常常解囊奉公；他身居高位却谦恭有礼；他不是能说会道的人，但有非同一般的智虑明达之见；他的举止言谈似有些忧郁，但谈起来之后，很快就活跃愉快、风趣横生。他死时家财万贯，但更拥有好名声和人们对他良好的祝愿。他身后留下的财富和声誉，他儿子科斯莫不但继承并保存了下来，而且还发扬光大。

沃尔泰拉的那些使者在监狱里呆腻了，为了获得自由，就答应按佛罗伦萨提出的要求办事。他们被释放回到自己城邦之后，正赶上他们那些新长官上任。在抽签选举出来担任这项职务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名叫朱斯托的，是一位庶民，在他那个阶层中拥有很大的势力，也是被佛罗伦萨关押起来的使者之一。由于在公事方面和私人身上他都曾受到佛罗伦萨的伤害，因而心中燃起对佛罗伦萨的愤恨，再加上一位贵族乔万尼·迪·孔图吉和他在政府中的同僚们进一步煽动，要他凭借各位长官的权威和他本人的名望，鼓动人民使国家摆脱佛罗伦萨的控制，并自立为君主。在这些人的促使下，朱斯托拿起武器，骑马走遍全城，捉住佛罗伦萨派驻该城的人民首长，并在人民同意下，当了沃尔泰拉的君主。这情况使佛罗伦萨人极为不快；而当时他们刚刚和公爵讲和，双方都还未曾违犯和约，他们认为这正是收复沃尔泰拉的时机；为了不致失掉这个时机，立即任命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和帕拉．斯特罗齐为军事委员，派他们率领军队前往讨伐。这时，朱斯托已料到佛罗伦萨人将向他进攻，于是就请求卢卡和锡耶纳出兵支援。后者声称因为他们和佛罗伦萨订有盟约，拒绝协助；而且帕戈洛·圭尼吉认为他自己曾和公爵友好并曾站在他那边打仗，从而可能已丢掉和佛罗伦萨之间的友谊，现在正打算重新和佛罗伦萨修好；因此，他不但拒不支援朱斯托，而且还把他的使者抓起来，作为俘虏押送佛罗伦萨去了。

两位军事委员为了向沃尔泰拉发动突然袭击，就把骑兵集合起来，又在下阿尔诺河谷和比萨附近乡间招募一大批步兵，然后就带着这些军队向沃尔泰拉推进。朱斯托虽然受到佛罗伦萨攻打，而且又被邻邦抛弃，但他仍不气馁。相反，他坚信本城的力量，附近地形崎岖险阻，准备坚守。

在沃尔泰拉住着一位名叫阿尔科拉诺的，就是曾经力劝朱斯托统治城邦的那位乔万尼·孔图吉的兄弟。这个阿尔科拉诺在贵族中颇有势力，他把一些知心朋友召集一起之后，对他们说，就目前事态而论，可以肯定，上帝已降临来把他们救出困境了；因为，只要他们拿起武器，罢掉朱斯托的官，把城市献给佛罗伦萨，他们就可以有把握地取得全城主要官位，本地自古以来的全部特权也能保持下来。他在把这些人争取过来之后，就和他们一起来到朱斯托所住宫殿；一部分人留在楼下，阿尔科拉诺带着另外三个人上楼走进会议室，发现朱斯托正在和一些公民在一起，就把他拉到一边，好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汇报似的；一面和他谈着各种问题，一面就把他带到楼下的房间里，拔出刀来就向他砍去；但他们下手慢些，未能阻止朱斯托拔出自己的武器重伤他们当中的两个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朱斯托被刺身死，尸体被扔到大街上。阿尔科拉诺和他的同党把城邦献给佛罗伦萨那两位军事委员；两位委员带着身边的军队，立即占领了城市。但沃尔泰拉的境况比以前更坏了，除了发生其他一些不利的事情之外，近邻地区大都背离了它，从而使沃尔泰拉降低到副主教辖区的地位。

沃尔泰拉城几乎在同时失而复得。如果不是由于有一个人的野心作祟，当时就再没有任何重要情况足以引起一场新的战争了。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布拉乔·达·佩鲁贾的一位姊妹的儿子）在佛罗伦萨和公爵打仗期间，曾在佛罗伦萨一边服役，参加过大多数战役。和平恢复后，他被解雇。在沃尔泰拉事件发生时，他正带着自己的人马驻扎在富切基奥，佛罗伦萨那两位军事委员又雇用了他和他手下的部队。有人认为，里纳尔多和他一起带领部队远征时，他曾劝里纳尔多在某种借口下去攻打卢卡人：并向他断言，只要他这么干了，佛罗伦萨一定会同意远征卢卡，而且还将派他当总司令。在收复了沃尔泰拉、尼科洛也回到他的驻地富切基奥之后，也许是在里纳尔多的劝告下，也许是他自己的主意，尼科洛于1429年11月，带领三百骑兵和同等数量的步兵，夺占属于卢卡的两个要塞鲁奥蒂和科姆皮托，然后开到平原上，抢劫居民大量财物。这次入侵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之后，全城各阶层的人都是一群一群地在议论这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赞成远征卢卡。在显要人物中，主张远征的有美第奇家族和他们那一派，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里纳尔多，这或许是由于他认为这样做对共和国有利，也许是由于他个人期望被委任为总司令这个野心的驱使。尼科洛·达·乌扎诺和他那一派则反对出征。

在战争问题上，同一批人、同一个城邦，尽管是在不同的时间，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意见占上风，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同样是这些官员和平民，在十年和平时期，一直都在谴责为反对菲利波公爵而进行的战争，说这是为了保卫自由；但在耗费了那么多钱财、遭受了那么多困难之后的今天，却竭尽全力坚持要打卢卡；这一仗如果打胜，就要剥夺那个城邦的自由。而当初拥护和公爵打仗的人们，现在却又反对这次远征。万千群众都特别热衷于觊觎别人的财物，却不怎么担心保存自己的财产；极容易被贪图他人财物的欲望牵着鼻子走，却不怕丢掉自己的。这后一种说法似乎难以使人相信，直至被事实证明之后才行；而前一种令人向往的获得好处的期望，尽管非常可疑、最多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却常常像事实那样使人珍爱。由于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拔城略地大发横财以及卢卡附近那些教区长来信所说情况，佛罗伦萨人又受美好的希望所鼓舞。佛罗伦萨派往维科和佩斯恰的那些代表曾来信说，如果允许他们接管那些请降的要塞，整个卢卡地区很快就可全部拿到手。不过，在这里还应当补述一点：卢卡的总督曾派一位使节到佛罗伦萨，控诉尼科洛对他们的进攻，请求执政团不要向一个一贯和他们友好相处的邻邦发动战争。这位使节名叫亚科波·维维阿尼，不久前曾因阴谋反对卢卡总督帕戈洛·圭尼吉而被关押。帕戈洛虽然发现他有罪，还是饶了他的命；而且因为他认为自己既然宽恕了对方，对方也必然不介意所受惩处，因而又信任他了。可是亚科波对过去蒙受的危险耿耿于怀，却不考虑别人对他的宽恕。于是在他到达佛罗伦萨之后，就在暗中鼓动公民们向卢卡开战。在他的怂恿下，再加上其他的希望，执政团就召开了政务会议，共有四百九十八位公民出席；城邦主要负责人当着这些公民的面讨论了这个问题。

第一位在大会上发言支持远征的就是里纳尔多。他说明夺占卢卡必将带来的好处；而且威尼斯和公爵都为他们这次远征开了路，因而这一事业无可非议；而且教皇正忙于那不勒斯的事，也无暇进行干涉。然后他又指出这次远征的有利条件：卢卡眼下正在遭受它自己一位公民的奴役，已经失去往日为保持自由而战的那种天生的充沛活力和迫切的愿望了；因此，它那些平民很可能为了驱除暴君而把城邦献给佛罗伦萨，不然就是那位暴君因为害怕平民而归顺。他还让大家回想起过去卢卡总督所干的损害共和国的事，对佛罗伦萨人如何不怀好意；假如教皇或公爵向佛罗伦萨发动战争，那么在如何对待这个暴君的问题上，佛罗伦萨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他从而得出结论说，佛罗伦萨从没有进行过一项事业像这一次这样具有这么十分便利的条件，这么肯定地有利，这么受到支持，认为无可非议。

尼科洛·乌扎诺答辩说，佛罗伦萨从没有进行过一桩比这次更不正义、更危险、孕育着更多的罪恶的计划。首先，他们要去攻打的是一个圭尔夫派城市，它一向和佛罗伦萨友好相处，并曾多次冒着巨大危险把被佛罗伦萨放逐出去的圭尔夫派接收到他们的怀抱中；在过去历史上，当卢卡还属自由时，他们一次都不曾伤害佛罗伦萨。如果说奴役卢卡的人，像过去的卡斯特鲁乔和今天的总督，曾经为害佛罗伦萨的话，那也只是这些暴君的过错，并不是卢卡全城的责任。假如他们去攻打暴君而不致伤害老百姓，那他也不会有多大顾虑；但这一点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他不能同意大家去抢劫一个一贯与佛罗伦萨友好的城市。不过，由于当前人们通常很少顾及甚至毫不考虑事情是否公正，他现在就单纯从佛罗伦萨本身利害得失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凡是不致轻易招致有害后果的事都可以算是有用的；但他想象不出，一件必然有害而其用处却并无把握的事情如何能算是有好处的；所谓必然有害，就是说这件事必将耗费大批财物；他预见到，这样庞大的开支，即使对一个得到长时期休养生息的城邦来说，也足以使他们大为震惊；更何况他们这个城邦已经被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可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夺占卢卡；他承认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但是，这件事所冒的风险之大，难以估量，在他看来，征服卢卡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自己相信威尼斯人或菲利波公爵会甘心情愿让他们夺占卢卡；因为前者只是表面上同意，以避免显得忘恩负义，因为他们刚刚不久以前在佛罗伦萨资助之下获得了庞大的领土；至于公爵，当他看到佛罗伦萨再次陷入新的战争和耗费巨大时，一定会十分高兴；等到佛罗伦萨在各方面都遭受失败、精疲力竭时，他将再次前来攻打它；即使他们实行计划，攻打卢卡进展顺利、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公爵也不会放过机会挫伤他们的事业：他或者在私下里以金钱资助卢卡人；或者表面上解散自己的军队，然后使他们装成兵游子，派去解救卢卡。

因此，他希望大家放弃这种打算，采取另一种办法对待卢卡暴君，以便尽可能多地给他制造敌人。削弱卢卡的办法，最好是使它处于这位暴君统治之下，受他压榨盘剥、搞得精疲力竭。这些事情如果安排得当，不久之后，那个城市必将达到使他无法控制的地步；当那个城市感到无法治理自己时，它必然会落到佛罗伦萨统治之下。但是他看到他的发言并不能使在坐的人高兴，大家都不注意听。尽管如此，他还是向他们作了这个预言：佛罗伦萨开始打的将是一场耗费巨资的战争，国内会招致极大的危险；而且不但当不成卢卡的主人，反而会把卢卡从暴君之下解救出来，把它从一个软弱的、受压迫的友好城市变成一个独立自主、但与佛罗伦萨为敌的国家；将来有一天还会变成佛罗伦萨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这个问题经过双方发言辩论之后，就像往常那样进行表决。在全体到会的公民中只有九十八票反对远征。这样作出支持战争的决议之后，就委任一个“十人委员会”指挥战争，还雇佣军队，骑兵步兵都有。阿斯托雷·姜尼和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被委任为军事委员；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同意把他占领的那些地方交给佛罗伦萨之后就被聘请为远征军指挥官。两位军事委员带领军队到达卢卡境内之后就分兵两路：一路在阿斯托雷率领下沿平原展开，向卡马伊奥雷和皮埃特拉桑塔挺进；另一路在里纳尔多率领下朝山区开去；他们设想当卢卡公民看到周围地区都已被占，就会轻易投降。但两位军事委员的行动不适当。这并不是说他们未能占领许多地区，而是因他们在战争指挥上失当而受到指责。阿斯托雷·姜尼确实有充分理由应受指责。

皮埃特拉桑塔附近有一个肥沃而人口稠密的盆地，名叫塞拉韦扎。盆地的居民听说这位军事委员来了，就前来拜见，请求他接受他们大家作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忠实臣民；阿斯托雷假装接受他们的要求，但立即下令他的军队把盆地一切关隘和险要据点全部占领，把居民都集合在大教堂里当俘虏关押起来；然后就让他的部下对整个地区抢劫破坏，极尽贪婪残忍，连神圣不可侵犯的处所都不加区别对待；对妇女不论已婚未婚，一概奸污。这些事情传到佛罗伦萨后，不但官员们恼火，全城公民也都很不满意。



第五章



塞拉韦扎居民向执政团请愿——对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的责难——军事委员换人——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建议水淹卢卡近郊——帕戈洛·圭尼吉请求米兰公爵支援——公爵派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前往——帕戈洛·圭尼吉被放逐——佛罗伦萨军队被公爵的军队打败——卢卡得胜后夺取的地方——结束战争。

有几个塞拉韦扎盆地的居民从军事委员阿斯托雷的魔爪下逃出，来到佛罗伦萨；在大街上逢人就诉说他们的苦难。有些公民或是出于对阿斯托雷恶行的气愤，或是因为属于敌对派系，劝这些难民到十人委员会去控诉，以便惩罚这个军事委员。他们跑到十人委员会那里，要求接见，他们被接见后，其中的一个人就说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

“诸位大人，我们相信，当你们了解到你们的军事委员如何夺占我们的家乡、如何对待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时候，执政团一定会相信我们、同情我们。我们盆地的居民一向都是圭尔夫派，这一点你们那些古老的家族的年谱就可以充分证明；过去，每逢你们的公民遭受吉贝林派的迫害，我们那里一向都是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对彿罗伦萨共和国这个名称从来都非常崇敬，认为它就是我们这一派的首领。当卢卡城在圭尔夫派手中时，我们曾甘心情愿接受它的统治。但当卢卡受到这位抛弃了自己的老朋友投靠吉贝林派的暴君的奴役时，我们是被迫而不是自愿地服从他的。上帝知道，我们经常祈求赐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能表示对我们自己老宗派的依恋的感情。但人们的期望该是多么盲目啊！我们原来期望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的人，竟然要把我们毁灭。我们一听说你们城邦的旗帜正朝我们盆地前进时，我们就急急忙忙去迎接你们的军事委员，不是把他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我们古代君王的代表来欢迎，把我们的盆地、我们的人和财产一起交到他手里，相信他的诚意；我们相信，即使他没有一位佛罗伦萨人的灵魂，至少也会有“人”的灵魂吧。

“各位大人必能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无法忍受他的暴行才被迫前来申诉的。你们的军事委员除了外表上还像个人之外，并没有一点人味儿；只是名义上是个佛罗伦萨人，实际上根本不是。他比任何害人虫都更恶毒，比任何野兽都更残忍，比任何妖魔都更恐怖，是人类头脑难以想象出来的。他叫我们集合在我们的大教堂里之后，假装要向我们讲话，却把我们都当囚犯关押起来。然后他就下令焚烧、摧毁整个盆地，抢走我们的财物；蹂躏所有的地方，破坏所有的东西；奸污妇女，糟蹋处女；把她们从母亲的怀里拖走，交给他的士兵发泄兽性。假如我们曾对佛罗伦萨人民进行过任何伤害从而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或者我们是在进行武装抵抗之后被打败的，那我们就没有这样多的理由到这里来申诉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责怪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或许是由于举措不当或许是由于狂妄自大才招来这次应得的大祸。但我们是赤手空拳、主动把自身奉献给他的，而他却是如此冷酷无情，如此野蛮而残忍地对我们进行烧杀淫掠，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虽然我们本来可以在伦巴第全境到处控诉佛罗伦萨的罪行，在整个意大利诉说我们的悲惨遭遇，我们并不希望利用一个坏蛋的卑鄙下流、背信弃义的行为来诽谤这样一个公正而虔诚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假如在我们被彻底摧毁以前就已经了解到这个坏东西的残忍和贪欲，我们必然会竭尽全力使他得到满足（尽管事实上他是贪得无厌，无法满足的），也许破费我们一半财产就可能把另一半保全。但时机已经错过，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前来向各位大人乞求帮助，乞求解救你们这些属民的灾难，这样别人就不致由于我们的先例而不敢归顺到你们城邦的权威之下。假如我们所遭受的这样悲惨到极点的灾难还不足以触动你们、使你们伸出援助之手的话，那就请上帝帮忙吧，但愿上帝的震怒能使你们有所畏惧，因为上帝曾亲眼看见他自己的庙宇遭劫被烧，亲眼看见他的子民在他的怀抱中受骗上当。”

说完这些话之后，他们都扑倒地上，号啕痛哭，苦苦哀求把他们的家乡和财物还给他们。假如执政团不能使他们恢复荣誉，至少也要使丈夫和妻子团聚，使孩子们回到双亲身边。官员们对这次暴行的情况早已了解，现在又亲耳听到这些受难者亲口说的这些话，激起他们的同情。于是下令立即召回阿斯托雷，经审问证实有罪，立即告诫罢官。执政团派人搜查塞拉韦扎居民被劫夺的财物，所有搜到的东西都归还原主；后来一有机会又陆陆续续把其余的部分也都予以赔偿。

对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也有许多责难。说他带兵打仗并不是为佛罗伦萨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个人谋私利；说他一当上军事委员，立即放弃夺占卢卡的打算；因为对他本人说来，抢劫乡村、使自己的庄园牛马成群、屋里堆满战利品就够了；他对自己的随从给他抢来的那些东西还嫌不足，又从他的士兵们手里收买了许多；因此，他已经从一位军事委员变成一个商人。这些诽谤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使这位虽然骄傲但还正直的人给惹火了，表现得和他应有时尊严很不相称。他对公民们和政府官员愤激异常，既不要求也不等待上级批准就回到佛罗伦萨，跑到十人委员会诸委员面前说道：他很清楚，为一群放肆的人和一个分裂的城邦办事是多么困难、多么危险，因为前者轻信种种传闻，后者则常常采取不适当的措施。他们忽视对善行的奖励；但对任何稍有可疑的事，立即大加责难；因此，取胜得不到称赞；有错误则受到众人指责；一旦打败仗就要招致整个城邦谴责；由于同派的人嫉妒、异党分子的仇恨，结果就遭到迫害。他承认，当前的卑劣的造谣中伤，使他失掉耐心、脾气变坏；但他还是要讲清楚：他从来都没有因为害怕捏造的指控而拒绝去干他认为对城邦有益的事情。不过，他确信长官们今后会更妥善地保护公民同胞，以使他们继续热情地为城邦繁荣富强而努力。他还说，由于佛罗伦萨从来在打胜仗之后都不举行凯旋式报答取胜的人们，但至少也应当保护他们不受诽谤中伤既然官长们自己也都是公民，随时都有受到虚假控告的可能，那他们就不难体会：一个正直的人在诬蔑诽谤的重压之下该是多么痛苦。

十人委员会成员就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力抚慰他的辛酸的心情；把远征的任务委托给内里·迪·吉诺和阿拉曼诺·萨尔维阿蒂。他们二人未扫荡四乡，而是率部队直逼卢卡城下。因为当时天气已极寒冷，部队就在坎潘诺莱安顿下来。在各位军事委员看来，这只是浪费时间；他们希望部队能再开近卢卡城一些，但军队拒绝听命。尽管十人委员会不接受他们的任何遁词，坚持要他们傍城扎营，但军队还是不听。

那时住在佛罗伦萨的有一位很出名的建筑师，名叫菲利波·迪·塞尔·布鲁内莱斯基，全城到处都有他经手设计的建筑物。他的功绩是如此卓越，所以在他死后，就在主要教堂里为他竖起一尊大理石雕像，底座上还刻有铭文。至今，凡是阅读这篇铭文的人，仍能体会到他那出众的才华。这位建筑家当时指出：由于塞尔基奥河和卢卡城的相对高度不同，可以引出河水把城周的地区淹没、使该城处于一片汪洋的包围中。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推论讲得非常清楚，看来十分明显，围城部队必将因此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十人委员会听了之后就很想试试。但试验的结果却和他们原来的期望相反，给佛罗伦萨部队的营地造成极大混乱。在我们的人挖的引水渠道的方向，卢卡人筑起很高的土堤防堵。一天晚上，他们把水渠本身的堤岸挖开，首先使河水不能按建筑师原先设计的方向流，随即把水引向平原，使它泛滥，从而迫使佛罗伦萨军队不但不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逼近城下，反而要驻扎到更远处的阵地上。

这个计划失败之后，经过改选的十人委员会就委派乔万尼·圭奇阿尔迪尼为军事委员，他率领军队全速向前推进，在卢卡城外扎营围困。帕戈洛·圭尼吉发现自己已被敌人紧紧包围，就在当时锡耶纳驻卢卡代表安托尼奥·德尔·罗索的劝告下，派萨尔韦斯特罗·特伦托和莱奥纳尔多·本维西去米兰请求公爵支援。但因发现公爵不愿意答应，于是他们就偷偷向公爵保证，说他们代表人民愿把他们的统治者献出，使公爵占领卢卡城；同时还向他讲明，假如他不马上按他们的劝告行事，过不了多久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帕戈洛正打算使城邦投降佛罗伦萨，而佛罗伦萨正迫不及待地要接管。公爵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于是就把一切其他考虑统统搁置一边，指使当时正在他手下服役的弗兰切斯科·斯福查伯爵公开提出要求，要到那不勒斯去，获准后，他就率领军队直奔卢卡。不过，佛罗伦萨人早已洞悉这一奸计；因为担心后果严重，就派伯爵的朋友博科奇诺·阿拉曼尼去找伯爵，以便挫败这个阴谋。伯爵到达卢卡后，佛罗伦萨军队就把营地转移到利布拉法塔去了；于是伯爵立即进逼佩夏。帕戈洛·迪阿切托是那里的副总督，这个人只是由于害怕而不是出于更好的动机，逃到皮斯托亚去了。如果不是由于有乔万尼·马拉沃尔蒂（军队是委托他指挥的）进行抵抗，这个城市可能就已经陷落了。伯爵未能得逞，就又到布吉亚诺的博尔戈城，将其攻占，并焚毁同一邻近地区的斯蒂利阿诺要塞。

佛罗伦萨人得知这些灾难情况之后，认为现在必须求助于过去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他们知道在对付雇佣军时，如果用强力达不到目的，就可以用贿赂这一手，而且常常行得通。于是他们就向伯爵提出：如果他撤离该城，把那座城市交给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伯爵了解已不可能再从卢卡那边得到更多的钱财，就决定谁给钱就要谁的，于是和佛罗伦萨达成协议：他不把卢卡交给他们，因为那样做有伤体面，他不能同意；但可以撤走他的部队，放弃该城，条件是给他五万金币。协议达成后，为了诱使卢卡人在公爵面前替他说情，他就同意他们把暴君赶走。

我们在前边已提到，安托尼奥·德尔·罗索是锡耶纳派驻卢卡的使节。他在伯爵授权下，设法把帕戈洛·圭尼吉搞掉。在这个阴谋中为首的是皮埃罗·琴纯米和乔万尼·达·基维扎诺。伯爵当时住在距城不远处的塞尔基奥河上，帕戈洛的儿子兰齐劳和他住在一起。阴谋者的总人数大约有四十人，他们在夜间手持武器来找帕戈洛。帕戈洛听到他们的吵嚷声，吃惊地朝他们走来，问他们来意如何。皮埃罗·琴纳米听了之后回答说，他们长时期受他统治、被他带领着树敌打仗，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刀枪下；现在他们已下定决心今后自己治理自己，要求他把金库和城市的钥匙交出来。帕戈洛说财宝业已消耗殆尽，但钥匙和他本人都可交给他们任意处置；只是恳求一点：既然他的统治从开始直到目前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他希望在结束时也能如此。弗兰切斯科伯爵把帕戈洛和他儿子一起带到公爵那里，后来他们就死在狱中。

伯爵离去时把卢卡从暴君手下解救出来，也使佛罗伦萨人不再害怕他的军队了。卢卡人准备进行防守，佛罗伦萨部队也恢复对城市的包围。他们委派乌尔比诺伯爵指挥部队，这位伯爵加紧围攻卢卡，迫使卢卡人再次要求公爵支援。于是公爵又派尼科洛·皮奇尼诺前往；和上次派弗兰切斯科伯爵时用的借口一样。当他到达卢卡时，佛罗伦萨军队和他的军队遭遇，接着就在塞尔基奥河的渡口处打了一仗，佛罗伦萨军队大败，军事委员只带着少数人马逃到比萨。这次大败使佛罗伦萨人很沮丧。由于发动这次战争是由平民大多数完全认可的，这回他们可不知道该责备谁了，于是就责骂那些被委派指挥战争的人，重弹上回对里纳尔多的责难之词。他们责难最严的就是乔万尼·圭奇阿尔迪尼；声称如果他当时曾打算在弗兰切斯科伯爵离开卢卡时就结束战争，本来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他并未这样办，因为他接受了贿赂；说他曾寄到家里一大笔钱；还指名道姓地说那笔款是托哪些同伙带回家的，谁替他接收的等等。这些责难和控诉提得如此严重，以致人民首长在舆论的促使和反战派的压力下，只好对他进行传讯。乔万尼虽然满怀激愤，但还是出庭了。不过他的朋友们，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地位，就设法使人民首长放弃了这次审讯。

卢卡人在这次大胜之后，不只收复原来属于他们的那些地方，而且占领了除了比恩蒂纳，卡尔奇纳亚，里窝那和利布拉法塔以外的整个比萨地区。而且，如果不是在比萨城内搞的那个阴谋被发觉的话，他们连比萨也都占领了。佛罗伦萨人又准备再战，委派斯福查的弟子米凯莱托当指挥官。公爵那方面，在取得这次胜利后，继续扩大战果，为了组成更大的力量反对佛罗伦萨，就劝使热那亚人、锡耶纳入和皮昂比诺的长官为保卫卢卡结成同盟；聘请尼科洛·皮奇尼诺为盟军指挥官。他采取的这个步骤等于公开宣布自己的意图，于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又恢复同盟。战争随即在托斯卡纳和伦巴第境内公开打起来。在两地都打了几仗，互有胜负。最后双方都精疲力竭，于1433年5月间达成停战协议，规定凡是被佛罗伦萨、卢卡和锡耶纳占领的原属别人的许多堡垒全部都要放弃，各方都恢复原有地盘。



第六章



科斯莫·德·美第奇，他的为人和作风——科斯莫的伟大招致官员妒忌——尼科洛·达·乌扎诺的意见——佛罗伦萨人互相诽谤中伤倾轧不和——尼科洛·达·乌扎诺之死——正义旗手贝尔纳尔多·瓜达尼采取措施反对科斯莫——科斯莫在宫中被捕——他担心被杀害。

在战争进行期间，城邦内部相互间恶意敌视的气氛仍经常存在。乔万尼死后，科斯莫·德·美第奇更积极地参加城邦公务；在对待本派朋友方面，比他父亲的态度更加热情而大胆，从而使那些对乔万尼之死感到高兴的人们在体会到他儿子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之后，就明白他们毫无理由这样得意。科斯莫极其精明而有远见；言谈举止严肃端庄、谦恭有礼，对人极其豁达大度、仁慈宽厚。他从不攻击各派和统治者，对所有的人都很宽厚。由于他慷慨助人，乐此不疲，各阶层公民都把他引为同道。他这种作风使政府官员办事增加了困难，而他本人则常常希望用这些做法使自己能像任何其他公民那样在佛罗伦萨生活得既安全又受人尊敬；假如他的对手在野心驱使下强迫他走上另一条道路，那么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朋友们的支持就会使他更为安全、更受尊敬。阿韦拉尔多·德·美第奇和普乔·普奇这两个人在树立科斯莫的权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前者得力于他的大胆，后者依仗他那非同寻常的精明远见足智多谋，从而抬高了科斯莫的地位。确实，普乔的智慧和谋略极受推崇；因此，科斯莫这一派名声大振，与其说是靠科斯莫的名望，毋宁说是靠普乔的名声起作用。

攻打卢卡的事业就是由这么一个分裂的城邦进行的；党争的剧烈程度并未因为对外战争而减少，反而加深。虽然支持战争的是科斯莫这一派，但被委派去指挥战争的却有许多是对立一派的人，因为他们在城邦中势力较大。阿韦拉尔多·德·美第奇和其他一些人由于无法阻止他们这样干，就竭尽全力对他们进行诬蔑诽谤。每当战争中出现失利情况（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从来都不说这是命运不好或敌方努力的结果；一口咬定说这是因为军事委员们愚蠢无能。就是这种做法助长了阿斯托雷胡作非为；也就是这种做法激起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的愤慨，使他未经批准就擅自放弃军事委员职责，这个做法还迫使人民首长传讯乔万尼·圭奇阿尔迪尼；而且，许多官员和军事委员受到的责难也莫不由此而起。真有其事的坏事被夸大，莫须有的则捏造出来；不管是真是假，人民一概听信，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官员的仇敌。

所有这些事情和这些异乎寻常的做法对尼科洛·达·乌扎诺和他们那一派其他领袖们说来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也常在一起商讨，想找出个什么法子加以解决，但毫无结果；虽然他们很明白听任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很危险，而要采取某些步骤铲除或减少这种情况，却又极感困难。尼科洛·达·乌扎诺是最早为此感到气愤的人。当对外战争正在进行、内部也发生矛盾之际，尼科洛·巴尔巴多罗打算劝他同意搞掉科斯莫，于是就到他家里去拜访。发现他一个人在书房里闷坐沉思，就用他所能提出来的最好的理由，竭力要说服他同意里纳尔多的意见、把科斯莫驱逐出境。尼科洛·达·乌扎诺作了如下的回答：

“假如您以及和您抱有同样见解的人们长着银白色的胡子、而不是像人家形容的那样只长着金黄色的胡子，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甚至对咱们共和国都会有些好处；因为，一位具有长期经验的须发斑白的人提出的建议会比较明智一些，对全体公民的好处也更大一些。依我看，那些议论要把科斯莫逐出佛罗伦萨的人，最好是考虑一下他们自己的力量有多大，科斯莫的力量有多大。您提到一个贵族党、一个庶民党的问题。假如这两个名称和实际情况相符，谁胜谁败的问题仍然是极难定的。而我们这个城邦的贵族昔日被庶民打垮的事例在我们身上引起的应当是忧虑不安的心情而不是希望。而且，我们还必须小心的是：我们这一派是分裂的，而对立一派却是团结的。首先，内里·迪·吉诺和内罗内·迪·尼吉这两位首要的公民从没有充分表露他们的爱憎情绪，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究竟是偏向我们这一方，还是偏向对方。还有许多家族、甚至家庭，都是分裂的；许多人是因为妒忌自己的弟兄或亲戚而站到我们的对立面去了。我现在只给你举出两三个最重要的例子，请你回想一下，等你有空闲时，还可以想想其他例子。在马索·德利·阿尔比齐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卢卡的，就是由于妒忌里纳尔多，结果投到敌对一方的怀抱里去了；在圭奇阿尔迪尼这个家族里，在卢伊吉的儿子当中，就有皮埃罗成了乔万尼的敌人、支持我们的政敌；托马索和尼科洛·索多里尼由于忌恨他们的叔叔弗兰切斯科而公开反对我们。因此，假如我们能仔细考虑一下我们自己的情况，和对方的情况，就会明白我们并不见得比他们更有理由被称为“贵族”。假如说称他们为庶民党是因为庶民跟着他们跑，那么，由于这一点就使我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而他们则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如果诉诸武力或投票竞选，我们都无力和他们抗衡。

“不错，我们至今仍保有自己的尊严、我们仍坐上座、有优先地位等等；但这是来自迄今已掌政五十年的政府早先的名望。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较量一下，或是对方发现我们的弱点，我们这个地位就会丢掉。假如您要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此我们的势力应该扩大、对方势力必将缩小；那我就要回答：这种正义，除了我们自己了解它、相信它之外，还必须被其他的人们了解和相信；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完全建筑在我们怀疑科斯莫企图把自己变成城邦的君主这一点上。尽管我们有这种怀疑，而且认为这个怀疑是对头的；但别人并不这样看；更糟糕的是，人们也正在指责我们搞阴谋，就是我们指责科斯莫搞的那种阴谋。科斯莫那些引起我们怀疑的行为就是他贷款不分对象，谁向他借钱他就借给谁；不但借给私人而且还借给公家；不但借给佛罗伦萨人而且还借给那些外籍的雇佣兵；此外，不论哪位公民向政府要求救助，他都解囊周济；而且，他依仗和全城人们的利害关系，把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推举到较高的荣誉位置上去。因此，如果要我们提出驱逐他的理由，我们只能说他仁慈宽厚、慷慨大方、人人敬爱。

“现在请您告诉我，有什么法律禁止人们虔诚、豁达大度、乐善好施的呢？有什么法律能反对这样的行为、对这样的人判罪呢？虽然这些都是志在篡夺大权者所采取的花招，但人们并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我们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使人们这样认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已使自己失掉信用；而且整个城邦的人很自然地都有所偏颇，由于多年来闹派别纠纷而风气很坏，对这样的指控也不注意。即使我们能在驱逐他这件事上取得成功，这在一个支持我们的执政团之下倒是容易办到的；但事后，我们将处在他那无数朋党的包围之中，他们将不断责难我们，迫切要求把他召回城里；我们又怎么能阻止他、不许他回来呢？这件事根本就无法办到，因为他的朋友太多；而且全城的人都对他们抱好感，我们将永远不得安生。尽管我们可以把我们发现的他的第一批朋友也驱逐出境，但驱逐多少就要制造多少敌人；因此，在短期内他必然要回来；其结果必然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把他赶出时他还是一个好人；但他回来之后，对我们来说，就会变成一个坏人；因为他的性格必将被那些把他召回的人败坏，他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惠，也不能违抗他们。也许你们想把他弄死，但这件事你们不可能得到长官们的同意，因为他的财富再加上你们的思想堕落，总会使他得救。我们就是假定他已被处死，或者在被放逐之后不回来了；我也看不出咱们的共和国会有所改善；因为当我们把城邦从科斯莫手中解救出来之后，它立刻就会落入里纳尔多之手。而我最殷切期望的，却是任何一位公民，不论在势力或权威方面都不要超过其他的人。但假如他们二人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压倒对方的话，我不知道有任何理由使我偏爱里纳尔多而不拥护科斯莫。我只想说，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城邦吧，不要叫任何一位公民篡夺它的主权。但是，假如我们罪孽深重、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那我就要乞求上帝发慈悲，还是从里纳尔多手中把我们救出来吧。

“因此，我恳求您，千万不要劝别人采取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办法；也不要幻想，和几个人联合在一起就能够反对多数人的意志；因为公民们有些是由于无知、有些则是由于恶意，随时都准备出卖我们这个共和国；而命运又特别关照他们，已经给他们找到一位买主。我劝您还是听我的忠告，力求做一个稳健的人。至于自由的问题，您将会发现，在我们自己一派内值得怀疑的地方一点也不少于对手。当事情闹起来的时候，您哪一边都不沾，双方都不会对您有意见；这样您才能使自己过安逸的生活，而又不致伤害任何别人。”

这番话使巴尔巴多罗急迫的心情缓和下来，从而使城邦在和卢卡作战期间保持了平静。但在战争结束后，尼科洛·达·乌扎诺已去世，城邦处于和平环境、又无任何约束，于是不健康的情绪就以可怕的速度滋长起来。里纳尔多自认为自己现在已是一派的领袖，经常不断向他认为可能当上正义旗手的每位公民恳求、鼓动他们拿起武器、把城邦从这样一个人手中解救出来，由于少数人存心不良、广大群众浑浑噩噩，这个人必然要使城邦屈从他的奴役。里纳尔多这些行径，再加上对方进行的种种活动，使城邦充满不安情绪。因此不论何时成立一个政府机构，组成这个机构的各派成员的人数都要向公众公布；在抽签选举执政团时，全城都激动起来；交政府官员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不管多么微不足道，都必然成为各派争论的题目；国家机密被泄露，不论好事、坏事都成了支持和反对的对象；善人和恶棍同样受到攻击；没有任何一位官员能够圆满完成自己的职责。

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里纳尔多急于缩小科斯莫的势力。当他了解到贝尔纳尔多·瓜达尼很可能被推选为正义旗手时，就替他清偿所欠税款，使他不致因拖欠公款而被取消担任这个职务的资格。抽签选举不久就举行了，可巧命运对我们城邦不利，使贝尔纳尔多当选为九至十月份的正义旗手。里纳尔多立即前往拜访，向他表示：显贵一派和期望过安适生活的人们知道他当选这个尊贵的职位之后如何兴高采烈；现在要看他如何采取行动使大家殷切的期望得以实现了。然后他又夸大分裂的危险，极力表明要想得到团结统一的福祉，除了搞掉科斯莫之外，毫无其他办法；因为只有科斯莫一个人，利用手中巨额财富诓得众人拥戴，使他们这些人受压抑；如今科斯莫的势力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不加以阻止，他必然很快就要当上君主了。为了防止这样的大灾难，一个好公民的职责就应当是把人民召集到广场上，使他们的国家重获自由。里纳尔多然后又提醒新旗手：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当年如何能够限制圭尔夫派的大权，尽管这样做是不义的，圭尔夫派的祖先曾为他们这一派流过血，政府就是属于这一派的；还说，萨尔韦斯特罗当时既然可以站在非正义的立场上反对那么多人；那么，他们现在既是站在正义方面、又只反对一个人，当然就更容易成功了。他鼓励贝尔纳尔多说，他保证他的同党一定会拿起武器支持他；劝他不必担心拥戴科斯莫的那些庶民，因为他们的支持对科斯莫来说并不会起多大作用，正如过去焦尔焦·斯卡利在同样情况下，庶民的支持不曾起任何作用一样。至于科斯莫的财富，就更不用担心了；因为当他本人落入执政团手中之后，他的财富必将同样受到控制。总而言之，他断定采取这个步骤必将使共和国团结统一 、得到安全，并将使新正义旗手得到荣誉。贝尔纳尔多简单地回答说，他认为有必要分毫不爽地按照里纳尔多的意见去办。由于眼下时机正好适合采取行动，他将着手准备兵力；由于里纳尔多已给他打了保票，他将得到众同僚的支持。

贝尔纳尔多上任之后，先使他的下属作好准备；再和里纳尔多商量妥当之后，就召唤科斯莫去见他。科斯莫的朋友们虽然竭力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应召前往，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相信执政团的仁慈，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无辜。他一进宫立即被捕。里纳尔多带着许多武装人员，并在几乎全部党羽的簇拥之下，向广场进发；执政团这时也把平民召集起来，成立由二百人组成的一届“巴利阿”，改组城邦。他们毫不拖延，立即着手研究城邦改革事宜和是否处死科斯莫的问题。许多人希望把他放逐，另一些人主张把他处死；还有一些人一言不发，这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同情，也许是害怕其他到会的人，因此，这些意见分歧使他们未能得出结论。

宫殿高楼上有一个大房间，名叫阿尔贝尔盖蒂诺，占了整整一层楼，科斯莫就囚在这间屋里。看守他的是费德里戈·马拉沃尔蒂。科斯莫在这个地方听得见政务委员会集会、从广场传来的武器碰撞声以及经常为召集“巴利阿”而敲响的钟声；他听到这些，十分担心自己的安全；更使他不安的是他私人的仇敌可能利用某种特殊手段把他害死。他几乎不吃任何东西，四天之久只吃了一小块面包。费德里戈看出他很焦急不安，就对他说道，“科斯莫，你是害怕别人毒死你；但你这样不吃东西，显然不久就会饿死。假如你认为我会参与这种残暴行径，那你就误解我了。我认为你的生命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宫殿内外都有你的许多朋友。但是，如果你终于真的丢掉性命，请你相信，他们必然是用别的办法害你，决不会是通过我干的；因为我绝对不会使自己的手沾上任何人的血，更不用说你的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有伤害过我。因此，请你打起些精神，吃些东西吧；为你的朋友和你的祖国把生命保存下来。为了使你吃得更放心，我将和你同吃你的那份饭。”科斯莫听了这些话大为放心，眼含泪水拥抱亲吻了费德里戈，诚挚地感谢他的好心和热情；答应他如果将来有机会，他决不会忘恩负义。



第七章



科斯莫被放逐到帕多瓦——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企图恢复贵族统治——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掀起新动乱——里纳尔多拿起武器反对执政团——他的计谋受挫——教皇尤金尼斯在佛罗伦萨——他竭力调解两派争端——下令召回科斯莫——里纳尔多和他的党羽被放逐——科斯莫光荣归来。

科斯莫的情绪多少恢复过来了。正当公民们为他的事争论时，费德里戈为了消遣，把正义旗手的一位相识带到他这里来和他一起吃晚饭。这个人是一位有趣的谈笑风生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伊尔·法尔纳加乔。因为科斯莫和这个人关系很密切，在快吃完饭时，就想利用他这次来访的机会办一件有用的事。于是就向费德里戈示意叫他离开这间屋子一下；费德里戈心领神会，假装说餐桌上缺些什么，他要去取，就出去了，留下他们两个在一起。科斯莫在对伊尔·法尔纳加乔说了一些表示友情的话之后，就交给他一张小纸条，请他到圣玛丽亚新慈惠院院长那里去取一千一百金币，其中那一百是给他的，另外那一千请他交给正义旗手，请求他找个适当机会到这里来看他。法尔纳加乔接受这项使命，把钱送到了。于是贝尔纳尔多就变得仁慈一些，科斯莫被判放逐到帕多瓦；这违背了里纳尔多的意图，他一直坚决主张把科斯莫处死。美第奇家族的阿韦拉尔多和许多其他成员也被放逐，和他们一起被放逐的还有普乔和乔万尼·普奇。为了堵住那些因科斯莫被放逐而心怀不满的人们的嘴，他们赋予指挥战争的八人委员会和人民首长以一届“巴利阿”的大权。科斯莫被判决后，即于1433年10月3日拜谒执政团，执政团给他规定了禁止他越过的界线，劝他千万不要越界，否则执政团将对他本人和他的财产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科斯莫以愉快的表情接受了对他的处置，并向执政团保证：不论他们决定把他送到哪里，他都甘心情愿呆在哪里。他恳切地提出要求说，他们既然保住了他的性命，就希望能保护他不致受害，因为他知道在广场上的那些人当中有许多是想害死他的。他还向执政团保证：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本人和他所有的一切财产都将为城邦、为人民、为执政团效力。正义旗手恭恭敬敬地陪着他，一直留他在宫中呆到天黑，然后就带他回到自己家里吃晚饭，后来就派大批武装部队护送他到被放逐地点。这一大队人马不论走到哪里，科斯莫都受到体面的接待，威尼斯人还公开来拜访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被放逐的人，而是像对待一位最高级的人物那样尊敬他。

佛罗伦萨在失掉这样一位人人敬爱的伟大的公民之后，全城似乎深为沮丧，得胜的人们和受打击的一方同样都很害怕。里纳尔多似乎已预感到自己将来的灾难；为了使自己和同党不致显得没有精神，就召集许多公民和他的朋友们开会，对他们说：由于他们听任自己被敌人的乞求、眼泪和金钱征服，他已经预见到他们的末日即将到来；而且大家好像还没有意识到不久之后他们自己就得向别人乞求和哭诉了；但到那时，他们的乞求将无人理睬，他们的眼泪也将引不起人们的同情。至于他们得到的那些钱，到时候他们必须要用自己的苦役、放逐和死刑偿还本金和利息。对他们来说，当初什么都不干都比让科斯莫活下来而且让他的朋友们留在佛罗伦萨好得多；因为对犯大罪的人要么永远不去触动他；要么就把他干掉。事到如今，别的办法一概都没有了，只有在城内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好在敌人重新闹事时——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闹了——可以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掌握充分的行政权力放逐敌方。他说，应当采取的补救办法，就是他早就主张的：重新取得贵族的友谊，把城邦所有的荣誉职位都归还他们、让给他们，利用贵族党使自己强大起来，因为敌对一方已经和庶民勾结在一起了。用这种办法，他们将成为全城邦更强大的一方，因为他们将拥有更大的能量、更多的才干广博的人才和扩大了的影响。假如这仅有的最后一条补救办法大家不接受，他就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使政府在这么多敌对分子的包围中保持下去。也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他们自己和全城的毁灭。

出席会议的马里奥托·巴尔多维内蒂反对这个计划，理由是贵族傲慢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天性。他还悦，为了逃避想象中的来自庶民的威胁，而把自己重新置于必然的暴政之下，这简直是太愚蠢了。里纳尔多看到大家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建议，深深为自己和自己这一派的不幸而伤心；只好把这一切归罪老天、认为是天命注定的，而不是因为人的无知和过错。正在这无计可施的关键时刻，人们查到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写给科斯莫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向科斯莫透露说城邦情绪对他有利；劝他说，如果可能，就可以煽起一次战争，并设法争取内里·迪·吉诺的友谊；因为他认为城邦目前财政困难，由于找不到任何人帮忙，公民们必然会想起他，希望他回来；假如能把内里从里纳尔多那里离间出来，他们那一派必将大为削弱、丧失自卫能力。这封信落入政府官员手中，阿尼约洛被捕、受刑、然后被放逐。但是这个案件并未把科斯莫的同党吓坏。

在科斯莫被放逐将近一年的时候，已是1434年8月末，尼科洛·迪·科科被选为下两个月的正义旗手，和他一起被选上的还有八位新执政，都是科斯莫党人。这件事使里纳尔多和他的同党很惊恐。按惯例，新执政团上任、旧执政团卸任，在选举后三天才进行。里纳尔多趁这个机会又把他们这一派的领导人召集一起，竭力向他们说明危险马上就要到来，这是肯定无疑的；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拿起武器，指使尚未解职的正义旗手多纳托·韦卢蒂把人民召集到广场上，成立一届“巴利阿”。然后由旗手剥夺新选出执政团掌政的权力，另委派别人；焚毁现用的选举袋，另行拟定新抽签选举办法，拉一批友好的人。不少人认为这个办法稳妥而必要；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做法太粗暴，很可能招来大祸。在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人当中有帕拉·斯特罗齐。他是一位和善、温和而厚道的人，搞学问倒还适合，让他搞限制异党、镇压暴乱这类的事可就不大相宜了。他发言道：大胆而诡诈的决定开始时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后来执行起来就会发现困难重重，而最后的结果又往往有害。他认为新执政团的心中充满对对外战争的忧虑（因为公爵已陈兵罗马尼阿边界），无暇顾及内争；而且，假如对方要搞什么行动，决瞒不过群众的视听，还会有充分的时间拿起武器，为了公共利益，还有充分时间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由于这些步骤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因而不致引起人民太大激动，对自己的危险也更小一些。于是会议决定：让新执政团就职，监视其行动，如果发现他们搞什么反对他们自己这一派的活动，每个人就要拿起武器，到宫殿附近的圣普利纳里广场集合，然后再开赴任何有必要开去的地方。里纳尔多的同党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大家就散了。

新执政团就职后，正义旗手为了猎取好名声并制止别人搞反对他的活动，就把他的前任正义旗手多纳托·韦卢蒂投入监狱，罪状是他曾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然后他就试探他的同僚对科斯莫的看法，当了解到他们都希望他回来之后，他就和美第奇派的领袖们交换意见，在他们的建议下，传讯了敌党头头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里多尔福·佩鲁齐和尼科洛·巴尔巴多罗。这次传讯后，里纳尔多认为再拖延就危险了，于是就带着一大批武装人员从自己家里开出来，不久里多尔福·佩鲁齐和尼科洛·巴尔巴多罗也带着人前来会合。他们率领的这些武装人员中，有几个是公民，还有一大批是当时在佛罗伦萨的散兵游勇。所有这些人都按原订计划在圣普利纳里广场集合。帕拉·斯特罗齐和乔万尼·圭奇阿尔迪尼虽然也都召集了大批的人，但他们都呆在自己的家里。里纳尔多派一个送信人去找他们，要求他们到广场会合，批评他们不该拖延时间。乔万尼回答说，他留在家里可以阻止他弟弟皮埃罗出去保卫宫殿，这就等于在帮助本派反对敌人方面出了足够的力了。经过多次联系之后，帕拉才骑着马来到圣普利纳里广场，只带着他的两个手下人，步行着，也未带武器。里纳尔多一看见他，就严厉斥责他疏忽大意，说他拒绝和别人一起来，不是因为缺乏原则就是因为没有勇气。所有希望保持像他本人至今一直保持着的性格的人都应避免受到这两种指责的；假如他认为他对自己一派采取这样可憎的行动将来能使敌人在胜利之后宽恕他、不把他处决或放逐，那他就是在欺骗自己。至于他（里纳尔多）本人，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他都可以引为自慰的是：他知道在这次危机到来之前，在任何会议上他都未曾玩忽自己的职守；发生危机之后，他也曾竭尽所能以武力来排除危机。而帕拉和其他一些人则不然，当他们考虑到他们曾有三次背叛自己的祖国时，他们是会深感悔恨的。第一次是他们救了科斯莫的命，第二次是他们未能听取他的忠告，现在是第三次，他们未能按事先的约定拿起武器前来保卫国家。帕拉听了这些斥责之后只是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连旁边的人都没听清楚，然后就回家了。

执政团了解到里纳尔多和他的同党已拿起武器，又看到自己被抛弃了，就叫人把宫殿大门关闭。由于无人可以商量，他们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才好。不过，里纳尔多由于没有等到原指望会来和他会合的其他武装人员，因而延迟了来到广场的时间，这样就失掉获胜的时机，从而给了执政团作自卫准备的勇气，也让许多别的人来和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建议应当想法子诱使敌方放下武器。于是，一些最不致引起怀疑的人就代表执政团去见里纳尔多；向他说道，执政团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致使他的朋友们拿起武器集合一起；各位执政从来都未曾想过要冒犯他：如果说他们曾谈起科斯莫的事，也并没有打算要召回他。因此，假如他们是因为害怕这件事而拿起武器的话，他们这种顾虑可以立即消除，因为如果他们到宫殿里去，一定会受到和蔼的接待，执政团将倾听他们的一切申诉。这些话并未使里纳尔多改变主意，他要求执政团成员为了自身的安全辞掉职务，还说，然后为了双方的好处，城邦政府将进行改组。

当人们的权力相同而意见却相左时，要想作出一项好的决定，真是谈何容易。里多尔福·佩鲁齐受到前来交涉的那几位公民一番话的影响，说道，他所希望的只不过是阻止放科斯莫回来；既然这件事执政团已经答应他们，他认为这就算已经取得了足够的胜利；他并不希望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使全城流血；因此，他准备服从执政团。说完他就带着自己手下那些人走进宫殿，在宫中受到热情欢迎。就这样，由于里纳尔多在圣普利纳里广场耽误了时间，帕拉缺乏勇气，再加上里多尔福的离弃，从而使他们这一派失掉一切成功的机会。当公民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连教皇的权威都不可能再使它重燃起来。

当时教皇尤金尼斯四世正住在佛罗伦萨，他是被罗马人驱逐出来的。当他了解到佛罗伦萨这次动乱之后，认为自己担任的圣职的最恰当的责任就是进行调停；于是就派高级主教、里纳尔多最亲密的朋友乔万尼·维泰莱斯基去请他来和自己面谈。他相信自己对执政团是有影响的，足以保证里纳尔多的安全并满足他的要求，不至于使公民受损害或流血。里纳尔多在他这位好友竭力劝说下，带着自己所有的追随者到达教皇的住处圣玛丽亚新慈惠院。尤金尼斯告诉他，执政团授权给他调解他们双方的纠纷；如果他能放下武器，一切都将安排得使他满意。里纳尔多已经看到帕拉缺乏热情，里多尔福·佩鲁齐又不坚定，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于是就把自己交给教皇，认为教皇陛下的权威无论如何总是可以保证他本人的安全。尤金尼斯然后就派人告诉尼科洛·巴尔巴多罗和其他留在外边的那些人，叫他们放下武器，因为里纳尔多正跟教皇商讨和执政团达成协议的条件。人们听到这话之后，立即解散，放下武器。

执政团看到对方已放下武器，就继续利用教皇和他们谈判条件，同时却在暗中派人到皮斯托亚山区调动步兵，再加上他们可能集结的其他一些部队，趁黑夜开进佛罗伦萨；占领全城所有军事要地之后，就召集人民到广场上，成立一届新的“巴利阿”，这届“巴利阿”毫不迟疑，立即下令把科斯莫以及跟他一起被放逐的那些人们召回国内；并把敌党的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里多尔福·佩鲁齐、尼科洛·巴尔巴多罗和帕拉·斯特罗齐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公民驱逐出境，以致全意大利除极少数城镇外，都有这次被放逐的一些人，意大利境外还有许多地方有大批被放逐者。由于这次事件以及类似的其他事件，佛罗伦萨失去了大批优秀人物、大量财富和工业。

教皇看到在他的劝告下放下武器的人们遭受这么大的灾难，非常不满意；他安慰里纳尔多说，由于他对自己的信赖，反而受到这样的伤害；但劝他还是耐心一些，等待有利的转机。里纳尔多回答道：“应当信任我的人不信任我，再加上我对您的无限信任，结果把我自己和我的一派都搞垮了。但我主要应当怪罪我自己，你本来是一个被自己的国家放逐出来的人，我竟认为你能够把我安全地保留在我们国内。命运变化无常，我是有许多经验的；由于我从来就不太相信自己能兴旺发达，因而在逆境中也并不感觉特别难受。而且我也知道，当命运之神高兴的时候，她就会对我好一些；但如果时运永远不变，我也并不是非常渴望住在个人势力竟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样一个城市里。只有那样一个国度才是最令人向往的：在那里，人们可以安然享受财产和友谊，而不是像另外一种地方那样，这些东西会轻易地被夺走；在那里，朋友们由于害怕丢掉自己的财产，在最需要朋友的关键时刻，反而被迫互相背弃。而且，对好人说来，祖国有难，只是耳闻总比眼见好受一些。应当认为：一个光荣的被放逐者总比在国内当奴隶更受尊敬。”他说完之后就离开教皇，满怀激愤，一面责怪自己、责怪自己采取的措施和朋友们的冷酷无情，一面就登上被放逐的征途。

另一方面，科斯莫接到召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回到佛罗伦萨。任何一位得胜凯旋归来的公民，也很少像他这次从放逐中归来这样，有这么多的人成群结队前来欢迎，这样毫无保留地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全体公民一致同意，欢呼他为人民的保护人、祖国的慈父。




第五卷 内部纷争和教皇干预 公元1434—1439年





第一章



帝国的兴衰——意大利政情——军事上的派别：斯福查派和布拉乔派——布拉乔派和斯福查派攻打教皇，教皇被罗马人放逐——教皇和米兰公爵之间的战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援助教皇——教皇和米兰公爵讲和——支持美第奇家族的一派的暴政。

可以看得出来，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的事情的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落；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就是这样，由好逐渐变坏，然后又由坏变好。究其原因，不外是英勇的行为创造和平，和平使人得到安宁，安宁又产生混乱，混乱导致覆亡；所以，乱必生治，治则生德，有德则有荣誉、幸运。因此，圣明之士已觉察到：军事上取得辉煌成就之后接着才是产生优秀作品的年代；各城邦各地区的伟大的军人必然是在伟大哲人之前出现。武力既已夺得胜利、胜利又已赢得和平，只有无可厚非地耽迷于文字著作中最能软化昂扬的尚武精神；在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也只有懒散闲荡具有最大危险性和欺骗性。当雅典派哲学家戴奥哲尼斯和卡尔内阿德斯作为使节来到罗马元老院时，卡托 
 

注



 就已看出这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他觉察到罗马青年如何热情地赞美他们、追随他们；他知道，这样华而不实、懒散闲荡，会给国家带来何等危害；于是他就制定一条法律：不准任何哲学家进入罗马。各地区由于这种原因遭到毁灭。人们从覆亡的苦难中吸取教训，变得聪明一些：如果不是被特别强大的力量所挫败，他们还会从乱中求治。这些原因使得意大利先是在古托斯卡纳人、后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轮番处于幸与不幸之中。虽说在罗马的废墟上后来从未产生过任何可以和它古代的辉煌成就比美的事情（在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君主国治理下，或许有可能作出这样光辉的贡献），但在一些后来新兴起的城市和政府中却也出现了许许多多富有英勇气概和才智的业绩；尽管没有一处地方曾经取得对所有其他地区的统治权，但在它们自己当中还是很好地保持了平衡并调节了关系，从而能使人们在自由中生活，并能抵御蛮族侵犯他们的国家。

在这些政府中，佛罗伦萨政府所辖地区虽小，但它的势力和权威并不亚于任何其他城邦。由于佛罗伦萨地处意大利中部、富饶而又有应急的准备，佛罗伦萨人既能抵御那些被认为有理由进攻他们的人，又能支持他们的盟国决定胜负。因此，即使没有出现过长期和平的年代，但由手这些政府的勇武功绩，各地区并未遭受战争灾难的破坏。虽说各城邦经常不断以武力互相攻打，因而使这种局面不能称为和平；但在这些武装冲突中，既无大批人死亡、又无很多城市被抢劫或统治权被推翻，因而也不能称为战争。这是因为，军事行动已落到这步田地，以致战争开始时无人害怕，继续进行也无危险，结束时无损失。在别的地区，军队的活力往往因长期的和平而丧失殆尽；在意大利则不然，是那些连绵不断、不足挂齿的武装冲突把它的军事力量耗费掉了。在我们即将说到的1434年至1494年的历史事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如何让蛮族再次侵入，如何再度被他们征服。我们意大利各位君主对内对外所作所为虽然比不上古人的品德高尚和伟大那样值得景仰，但是，他们的其他一些方面也许值得引起我们同样的注意；因为我们看到如此众多的生气蓬勃的人民如何受制于那些松懈混乱的武力。而且，如果说在我们详细记述这个被糟蹋的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件时，并无必要去描绘战士如何勇武、将军如何英明、公民如何爱国等等；但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些君主、武士和各共和国的领导者，为了维护他们从来都不配得到的荣誉，如何利用诡计、欺骗和狡黠手段指导他们的行动。懂得这些，或许并不比学习古代史知识的用处小；这是因为，假如说学习古代史可以激发开明的头脑进行仿效；那么，了解近代这些事却可以使我们懂得应当避免和反对什么。

意大利被它的一些统治者糟蹋到这步田地，每当诸王公一致同意，和平得以恢复时，那些拥有武装部队的人们却很快又把它搅乱。因此，战争既不能赢得光荣，和平也不能带来安定。就是这样，1433年两国同盟和米兰公爵之间取得停战协议之后，一心要打仗的武夫却又把他们的矛头指向教会。当时在意大利有两股武装势力：一股是布拉乔派，一股是斯福查派。后者的首领是斯福查的儿子弗兰切斯科伯爵；前者的头目是尼科洛·皮奇尼诺和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几乎全意大利所有的武装力量都集结在他们这两派的旗帜之下，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在这两派当中，斯福查派声望最高；这一方面是因为伯爵本人勇武善战，一方面也是因为米兰公爵答应把他的私生女玛东娜·比安卡嫁给他；联姻的前景大大地加强了他的势力。伦巴第境内的和平实现之后，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这两股武装力量都向教皇尤金尼斯发动进攻。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攻打教会是因为老布拉乔一向与教会宿怨很深；伯爵攻打教会则是受到他个人野心的驱使。于是尼科洛攻打罗马；伯爵占领马尔凯区。

罗马人为了避免战祸，把教皇尤金尼斯从城内逐出。教皇历尽艰难逃了出来之后，来到佛罗伦萨。由于他已被各位君主弃置不顾（他们原来都已迫不及待地放下武器，这时谁都不想为教皇再拿起来），他看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急，于是就和伯爵达成协议，把马尔凯区的主权割让给他。虽说伯爵夺占马尔凯区这件事已是对教皇的伤害，但他竟然还要侮辱教皇：割让该地的协议签字后，他在那里写给他的代表的信中，曾按意大利习惯用拉丁文写道，“Ex Girfalco nostro Firmiano，invito Petro et Pa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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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得到割让地之后还不满足，坚持要委任他本人为教会执旗官，教皇也同意了。因为尤金尼斯极怕再打起仗来使他遭受危险，只好接受屈辱的和平。伯爵这样和教皇和解之后，就去攻打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历经好几个月，打了许多仗。这些战争给教皇和他的臣民造成的损失，比对交战双方造成的损失还大。最后，在米兰公爵的干预下，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作了安排，结果双方都成了教会领地上的君主。

在罗马熄灭的战火又在罗马尼阿点燃起来。这次战争是巴蒂斯塔·达·坎内托发动的。他在波洛尼亚杀害格里福尼家族的一些人，赶走教皇派驻该城的长官，并把反对他本人的那些人也一起放逐了。为了使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请求菲利波支援。教皇为了报仇，也请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出兵协助。双方都争得援军，于是不久之后在罗马尼阿境内就出现了两支大军对垒的局面。尼科洛·皮奇尼诺指挥公爵手下的部队；加塔梅拉塔和尼科洛·达·托伦蒂诺指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部队。两军在伊莫拉城附近遭遇，随即打了一仗；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联军被击溃。尼科洛·达·托伦蒂诺被俘后押往米兰，几天之后就死在那里。这可能是他因打了败仗伤心所致，也可能是被某种不正当的手段所害。

公爵在这次得胜之后，或许是因为近来打了许多仗已精疲力竭，或许是认为盟国吃败仗后不会急于再战，就不再追逐好运、扩大战果；从而给教皇和他的同盟者恢复元气的时间。于是他们就委任弗兰切斯科为部队指挥官，开始攻打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企图把他逐出教会领地，以便结束这场一开始就对教皇有利的战争。罗马人发现教皇得到如此庞大的军队的支持，就设法和他和解；和解达成后，允许他的代表进驻城内。在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占有的地方当中，有蒂沃利、蒙泰菲阿斯科内、卡斯泰洛城和阿斯切西。福尔泰布拉乔由于未能守住阵地，就逃到阿斯切西城里，被伯爵团团围住。尼科洛在城内顽强防守，看情况可能要使战争拖延很长；公爵认为必须防止盟国取胜，并说，如果此事不能成功，过不了多久他就不得不照顾自己的领土免遭攻占了。他决定把伯爵的围城部队引开，于是命令尼科洛·皮奇尼诺带领部队通过罗马尼阿开入托斯卡纳。盟国认为保卫托斯卡纳比夺占阿斯切西更为重要，就命令伯爵率军队前往阻止尼科洛通过。这时尼科洛已率领军队抵达富尔利。伯爵依照命令调动部队，开至切泽纳，留下他弟弟利昂内在马尔凯区进行的战争并守卫他自己的领土。正当尼科洛·皮奇尼诺企图通过、伯爵也正进行堵截之际，福尔泰布拉乔奋勇攻打利昂内，捉住他本人，打垮他的军队；并进一步扩大胜利战果，立即占领马尔凯区许多地方。这情况使伯爵极感为难，以为自己的领土已全部失陷；于是他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皮奇尼诺，自己带着其余人马追击福尔泰布拉乔，发动攻击后把他打败。福尔泰布拉乔在战斗中被俘，不久即因伤致死。这次胜利把被福尔泰布拉乔夺占的全部教会领地都收复交还教皇，并迫使米兰公爵求和；在费拉拉侯爵尼科洛·达·伊斯特的调停下签订和约：公爵把原先夺占教会的领地全部归还教会，把自己的部队撤回伦巴第。巴蒂斯塔·达·坎内托，像所有依靠别人的武力并在别人的认可下保持自己的政权的人们那样，在公爵的军队撤离罗马尼阿之后，他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住波洛尼亚，只好逃走；他的敌党领袖安托尼奥·本蒂沃利则回到自己的国家掌政。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科斯莫被放逐期间。科斯莫回到佛罗伦萨之后，那些曾出力把他弄回的人以及大批受过敌党伤害的人，一致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牢牢掌握政权。11至12月执政的那一届执政团，对上届执政团所做有利于他们这一派的那些事情还不满足，又把某些已被放逐的人的放逐地点作了更改并延长他们的放逐期限，另外又放逐了一批。除了这些坏事之外，还应看到：公民感到苦恼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财富受损失、亲人受害、私仇未报，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属的派别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假如在这些放逐处分之外再加上流血，这些惩罚也就和屋大维和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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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迫害措施差不多了，而实际上他们也并非没有污点。例如，安托尼奥·迪·贝尔纳尔多·瓜达尼被判斩首，另外还有四个公民，其中包括扎诺比·德伊·贝尔夫拉泰利和科斯莫·巴尔巴多里，越过禁止他们越过的界线、逃到威尼斯；威尼斯人重视和科斯莫·德·美第奇的友谊胜于他们本身的荣誉，就把这四个人逮捕引渡给他，后来就受到卑鄙的处决。这些事情使他们那一派的势力大大增强；而他们的政敌看到如此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竟然对佛罗伦萨这样低声下气，因而十分惊恐。不过，据说威尼斯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科斯莫有多么深厚的友谊，只不过是为了在佛罗伦萨内部制造纠纷，用流血事件更十拿九稳地造成佛罗伦萨公民之间的分裂；因为威尼斯人很清楚：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佛罗伦萨人的团结统一对威尼斯人的野心形成更大的障碍了。

城邦清除了自己的敌人或可疑的敌对分子之后，掌握政权的人们现在又开始采取措施加强自己这一派：他们向那些能为他们效劳的人们施加恩惠；于是，被上届政府放逐的阿尔贝尔蒂家族和所有其他被放逐者都被召回。除少数例外，所有贵族都被贬为平民；被放逐者的财产在他们自己人当中均分，每人只交纳少量谢礼。然后用新法律和附加条款加强他们自己的地位；拟订新的抽签选举办法，把敌对分子的名条从选举袋中抽出，把自己朋友的名条放进去。他们还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经验教训，考虑到政府中重要职位的人选如果只凭抽签决定，就不能确保政府稳定；于是就决定执掌生杀大权的职位永远只能从他们这一派的领袖当中推选；决定由“阿科皮阿托里”——为实行新选举办法的抽签选举而选出来的人——和即将退职的执政团成员共同推举新官员。他们赋予八名近卫处决犯人的权力；规定被放逐者放逐期满后，除非得到执政团成员和同僚共三十七人中三十四个人的同意，否则一律不予召回；还规定：与被放逐者书信来往都算非法行为；对当权的一派的任何冒犯，即使是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概严惩不贷；如果佛罗伦萨还有上述各项规定都未能触及的任何可疑分子，就对他们课以重税。就这样，在很短时期中，他们就把敌对分子不是放逐就是搜刮得穷困不堪；从而在政府中牢牢掌握大权。为了使本城邦不致缺少外援、也为了使其他城邦得不到外援用以反对佛罗伦萨，他们就和教皇、威尼斯以及米兰公爵签订攻守同盟条约。





[1]
 卡托（公元前234年—前149年），罗马政治家、将军、作家，注重提倡正直、朴实的道德。——译者



[2]
 意为“尽管不合彼得和保罗的心意，还是离开了我们的‘菲米阿奴斯大隼’。”“大隼”显系指教皇。——译者



[3]
 渥大维（死于公元前87年），罗马执政官，苏拉的追随者。苏拉（公元前138—前78年）是罗马大将，独裁者。曾发布很多“公敌宣言”迫害其政敌。——译者



第二章



乔万娜二世去世——昂儒的雷内和阿拉贡的阿尔方索都一心要得到那不勒斯王国——阿尔方索的军队被热那亚人击溃、本人被俘——阿尔方索成为米兰公爵的阶下囚，取得公爵的友谊——热那亚人憎恶来兰公爵——热那亚人内部分裂——热那亚人依靠弗兰切斯科·斯皮诺拉驱逐公爵派驻该地的总督——反对米兰公爵的同盟——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劝公爵对佛罗伦萨开战——阿尔比齐的一段话——公爵采取对佛罗伦萨有害的措施——尼科洛·皮奇尼诺被任命统帅公爵的部队——佛罗伦萨备战——皮奇尼诺在巴尔加城外被击溃。

正当佛罗伦萨处于上述情况时，那不勒斯女王乔万娜去世了，在遗嘱中指定昂儒的雷内继承王位。阿拉贡国王阿尔方索这时正在西西里；在取得许多贵族同意后，他正在准备夺取那不勒斯王国。那不勒斯官员则和许多贵族联合起来支持雷内。教皇不愿意让任何一方取得这个王国，打算由他自己派一位总督去治理那不勒斯。

这时阿尔方索已进入这个王国境内，并受到塞萨公爵的接待。他还带着一批特地请来为他效劳的王公（他已经占领卡普亚，塔兰托的君主以他的名义在那里驻守），企图征服那不勒斯；并派舰队攻打已公开宣布支持那不勒斯的加埃塔。因此，那不勒斯人要求公爵支援，公爵说服热那亚人承担他们的防务。热那亚人为了使他们的主上满意，也为了保护他们自己拥有的货物，就在那不勒斯和加埃塔两地装备了一支强大的战船队。阿尔方索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也扩大了他自己的海军，并亲自率领前往迎战热那亚舰队，在蓬齐奥岛附近遇上热那亚舰队之后，展开了一场海战。阿拉贡人战败，阿尔方索和跟随他的许多王公都被俘虏；热那亚人把他们押送到米兰公爵菲利波处。

这次胜仗使意大利各君主大为震惊，他们妒忌公爵的实力，认为他这次胜仗可能会给他造成很好的机会使他在全意大利称王。但和人们看法正相反：公爵走的却是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阿尔方索是一个极其机敏的人，一旦有机会和菲利波当面交谈，他立即向他指出：公爵支持雷内、反对他阿尔方索，这完全是违背公爵本人的利益的。因为，雷内一旦当上那不勒斯国王，必然会邀请法国人到米兰来，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手边会有人支援，用不着为友军的到来再去恳求别人让通过；但他如果不摧毁公爵、把公爵的领地变成法国的一个行省，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有利条件。但是，如果阿尔方索他当上那不勒斯的君主，就会产生与此截热相反的结果；因为到那时他阿尔方索所害怕的只有法国人，因而不能不崇敬、热爱甚至服从那些有力量让他的敌人通过的人。所以，那不勒斯国王的称号应当给他本人（阿尔方索），但实力和大权则可操在菲利波手中。因此，不是他自己，而主要是公爵应当考虑究竟走哪条道路危险，走哪条道路有利；除非公爵宁愿满足一己的偏见而不打算使自己的领土得到安全的保证。一种方案可以使公爵成为一位自由自在的君主；而另一种方案则将把他自己置于两位强大君主之间；这样一来，他不是丧失他自己的土地，就是要经常处于惶恐之中，不得不像一个奴仆那样屈从于他们。公爵听了他这番议论，深受触动，立即改变了主意，释放阿尔方索，并派他很体面地去热那亚，然后去那不勒斯；这位国王从那里又到加埃塔。该城得悉他已获释后，属于他那一派的一些贵族立即夺取了政权。

热那亚人看到公爵对他们毫不关照，就把国王释放了，而且叫他们遭受危险并负担军费却为他自己捞取声誉；他还把释放国王的荣誉完全归于自己，却使他们因俘虏国王以及使国王吃败仗受损害而遭到憎恨；因此他们异常愤慨。在热那亚城享受自由独立期间，有一位长官在平民的赞同下被推举了出来，称为“督治”，他倒不能算一位绝对的君王，他一人无权决定政府大事；但是作为城邦的首脑，他可提出一些应由官员们或政务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问题或大事。在这个城邦里有许多势力极大的贵族家庭，要使他们遵守法纪极不容易。这些家族中势力最大的是弗雷戈索和阿多尔纳两家，他们使这个城邦发生内部纷争；使各种规章制度无法实行。为了争夺上边提到的那个最高官位，他们采取的手段是治理得有条不紊的社会所不能允许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武力达到目的。因此，常常是一派胜利了，另一派就要受压迫；在争权中失败的一方有时还求助于外国武装力量；对于他们自己无权统治的国家，就宁愿让它屈从外人统治。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不论是谁，只要统治了伦巴第，一般也就统治了热那亚。阿拉贡国王阿尔方索当俘虏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在热那亚那些出力促使共和国臣服菲利波公爵的头面人物中有一位是弗兰切斯科·斯皮诺拉。像这类情况常发生的那样，当他使自己的国家屈从他人奴役之后，不久他本人就受到公爵的怀疑。他因此深感气愤，就不干了，自愿流放到加埃塔。正当海军作远征准备时，他在那里，参加了工作，在海战中又表现得极其英勇；因此他认为自己已再次立了功，足以取得公爵的信任并允许他安然不受搅扰地呆在热那亚了。但公爵对他的怀疑仍未消释，因为公爵不能相信一个在保卫自己国家自由独立时表现得如此动摇不定的人会对他本人忠诚；于是弗兰切斯科·斯皮诺拉再次下定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如果可能，就使自己的国家恢复自由，使自己也恢复体面安全。因为他看得清楚，自己已经丧失同胞公民对自己原有的热情；除非自己痛下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去弥补完全是由他自己给城邦招来的不幸，否则群众对他的热情是无法恢复的。他发现公爵由于释放了国王引起人们普遍愤慨，认为现在正是实现他的计谋的有利时机；他知道有些人和他自己有同样的想法，于是就把他的想法和他们讲了，他讲的道理取得了他们合作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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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公爵新派的长官阿里斯梅诺预定在这一天到达热那亚；当他已经在前长官奥皮奇诺和许多热那亚公民的陪同下到达时，弗兰切斯科·斯皮诺拉认为再拖延就不好了，于是就带着他的同谋者，个个手持武器从他家里出来，大呼要自由的口号。看到公民们和平民一听到号召，立即热烈响应，纷纷出来集合，真是令人惊叹；以致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支持菲利波公爵的那些人不但没有时间拿起武器，甚至来不及考虑如何逃跑了。阿里斯梅诺带着一些热那亚人逃到为公爵据守着的堡垒里；奥皮奇诺心想，驻守宫殿的两千名武装部队听他指挥；如果他能及时赶到宫中，就有可能使他自己得到安全或促使他的朋友们进行自卫；于是就朝宫殿走去。但还没等他到达广场就被人杀死，人们把他的尸体切成小块抛掷全城各处。热那亚人把政府交到主张自由独立的官员手中，不几天后就收复被公爵占据的堡垒和其他要塞，从而完全摆脱了公爵的奴役。

这些事件起初虽曾使意大利诸君主震惊，唯恐公爵的势力过于强大；但现在，他们看到事态已发生转变，就感到有希望，可以对公爵加以约束了；于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不顾新近和公爵订立的盟约，就又和热那亚结盟。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和佛罗伦萨被放逐的其他重要人物，看到局势起了变化，认为现在已有希望诱使公爵攻打佛罗伦萨了，里纳尔多到达米兰后，就对公爵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这些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您的敌人，现在却满怀信心地来到您这里，恳求您帮助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论您或任何别的人，只要考虑到世事变化的无常，就不致感到这样的事有任何稀奇；关于我们过去对您采取的行动以及现在对自己的国家怀抱的意图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显而易见的理由。任何好人都不会怪罪另一个力图保卫自己祖国的好人，不论他为此采取的是什么方式；我们过去并没有伤害您的任何打算；我们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国家，使它不受伤害。我们恳求您明察：当我们同盟各国取得伟大胜利、您真的急欲讲和时，我们是否更愿意取得和解；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情使我们完全丧失争取您的支持的希望。我们过去曾顽强抵抗您用以攻打我们城邦的那些军队，现在我们却又劝您派这些军队再去攻打我们的城邦；我们的国家也决不能因此对您抱怨。因为只有当城邦对它的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只支持一小撮人，却把大批子孙拋弃的时候，这个城邦才值得受到全体公民的爱戴。并不是所有反对自己国家的武装行动一概都应当受谴责。因为，一个社会虽然包括许许多多人，但它还是可以比作一个人的身体；人体生有许多疾病，而这些疾病又是除了用火和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可治疗的；社会也常常出现许许多多严重的弊病，只能用刀枪加以解决；一个善良的、慈悲的公民，为了使这个社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应当给它开刀医治；见病不治的态度才应当受到责难。

“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还有比奴役为害更大的病症吗？还有什么能够有效地铲除这种病害的治疗办法吗？战争都是不义的，但有必要打的仗就是正义的；当只有暴力能为获得解救提供希望时，暴力本身就是慈悲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比我们的国家更有这个需要；也不知道除了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更伟大的同情。因此，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目标也是仁慈的；这一点您自己和我们都很容易相信。而最充分的正义是在您这一边，因为佛罗伦萨在和您庄严地签署了和平条约之后，却又毫不犹豫地和反叛您的那些人结了盟。因此，如果我们的正义事业还不足以激发您去攻打他们的话，您自己的义愤也应当鼓励您这样做；当您看到现在正有方便条件进行这一事业时，您就更不应犹疑了。您或许对过去记忆犹新，您看到过佛罗伦萨人的力量，他们曾顽强地进行自卫，但您现在不必为此担心；当然，假如他们今天仍然像过去那样奋发图强、勇敢战斗，引起您的顾虑也是很自然的。但现在一切都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个城邦近年来已经把它绝大部分财富和工业驱散了，它还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呢？而且，这个城邦的平民当中最近又因发生了许许多多互相仇视的事件而起纷争，还用得着担心他们会有什么不屈不挠的斗志吗？至今仍然遍及全城的分裂将使富裕公民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向城邦捐输款项；因为当他们看到靠捐献可使自己获得声望、荣誉和私利，或者在战时花费的钱财有希望在和平恢复后收回的时候，他们是会按自己能力大小自愿作出贡献的；但现在，当他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受压榨的时候——在战时受敌方伤害；在平时受狂妄的统治者欺压——他们就不会那样慷慨了。除此之外，人们对他们的统治者的贪欲感受到的痛苦要比对敌人的掠夺感受到的深刻得多；因为敌人为祸时，人们还有希望终有一天从中解放出来；但对本国统治者的祸害，则不可能抱这样的希望。

“因此，在上次战争中，您必须与整个城邦作战；而在今天，您的敌手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过去，您是在试图从大批好公民手中把他们的政权夺走；而今天您所反对的只是一小撮败类。过去，您是在竭尽全力剥夺整个城邦的自由；而今天，您的光临却是为了使他们恢复自由。过去和现在情况这样不同，如果设想您采取行动的后果会和过去完全相同，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您现在有一切理由预计胜利将能轻易取得；您也不难想见，这样做将大大增强您自己的政权。到那时，将使全托斯卡纳和您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将对您负有巨大的义务，这样，在为您的事业效力时，它对您的用处必将超过米兰。而且，尽管在过去的情况下，您这样夺取城邦会被认为是野心和不义之举；但在今天，人们必将认为这完全是公正而仁义的行动。因此，请不要错过这个时机。请相信，尽管过去您反对佛罗伦萨的计谋曾遇到许多困难、耗费巨大并丢失体面；但这一次，您将轻易取得难以估计的好处和光辉的名声。”

要想劝说公爵攻打佛罗伦萨本来是用不着费许多唇舌的，因为他和佛罗伦萨之间的世仇和他那盲目的野心早已把他鼓动起来了；而且，最近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建立联盟进一步使他深受刺痛。不过，当他想到过去的耗费，为进行新战争必须采取的冒险措施，想起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所受的损失以及被放逐的人们那些虚幻的空想等等，也使他放心不下。当他得悉热那亚反叛时，曾立即派遣尼科洛·皮奇尼诺率领他所有的骑兵和能招募到的步兵向热那亚推进，打算在该城公民把一切安排妥当并成立一个政府以前，就抢先把它夺回；因为在城里还有一个要塞有人替他驻守，他信得过这个要塞的力量。不过，尼科洛虽然把山里和波泽韦里谷地据壕防守的热那亚人赶跑，迫使他们躲到城里；但由于守城公民抵抗十分顽强，他发现这个障碍无法克服，因而被迫撤退了。针对这个情况，公爵在佛罗伦萨那些被放逐者的建议下，命令尼科洛从东边攻打热那亚人，从热那亚领土上与比萨接界处入手，竭尽全力推动战争前进，认为采取这个计划将表明是促使局面展开的最上策。于是尼科洛就包围并攻占塞雷扎纳，为了进一步使佛罗伦萨人震惊，他一路还大肆破坏，一直挺进到卢卡；还扬言要到那不勒斯去支援阿拉贡国王。这些新情况发生后，教皇尤金尼斯就离开佛罗伦萨到达波洛尼亚，在那里竭力促使盟国和公爵之间达成和睦安排。对公爵明确表示，如果他不同意签署一项和约，教皇就要派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去支援盟国，因为斯福查现在是他的盟友，在他手下服役、领取薪饷。教皇虽然尽到最大努力进行调解，但仍未成功；因为公爵认为如不让他占有热那亚，任何建议都不愿听；而盟国则已下定决心，应让热那亚保持自由。因此，双方别无出路，只好准备把战争继续打下去。

这时尼科洛·皮奇尼诺已到达卢卡；佛罗伦萨人正不知该采取什么措施为好，随即命令内里·迪·吉诺带领他们的军队进入比萨领土，劝说教皇答应叫弗兰切斯科伯爵带领军队和他会合。二人会合后即率领军队在圣贡达停止前进。后来皮奇尼诺要求那不勒斯允许他进入国境；被拒绝后，他就威胁要强行过境。敌对两军的人数和指挥官的能力都旗鼓相当。那时正是12月，双方都不想拿自己的前途在恶劣天气中碰运气，相持数日按兵不动。尼科洛·皮奇尼诺听有人对他说，他如能趁黑夜攻打维科皮萨诺，一定可以轻易把它占领；于是他就首先发起进攻；失败之后，在附近地区大肆破坏，然后又洗劫并焚毁圣乔万尼阿拉韦纳城。他这些行动虽然作用不大，却激励他继续干下去；他获悉伯爵和内里都还在他们的营房里毫无动静，这就更助长了他继续进军的劲头，于是又攻打卡斯泰洛境内的圣玛丽亚和菲莱托，占领了这两处地方。佛罗伦萨军队仍然按兵不动；这倒不是因为伯爵胆小不敢出战，而是因为教皇仍然在竭力进行调停；佛罗伦萨政府为了尊重教皇，仍然拖着没有作出打仗的最后决定。佛罗伦萨人出于慎重采取的这种态度被敌方认为只是由于胆怯，于是他们就更大胆地把军队推进到巴尔加，决定进行围攻。他们发动的这次新的进攻使佛罗伦萨人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搁置一旁，下定决心不但要解救巴尔加而且还要攻入卢卡领土。于是伯爵追击尼科洛·皮奇尼诺，在巴尔加城外追上他的部队，一场激战随即展开，把他打败，迫使他解除对该城的包围。

威尼斯人认为公爵已撕毁和约，就派他们的将领乔万·弗兰切斯科·达·贡扎加到吉阿拉达达，这位将领严重蹂躏了公爵的领土，迫使公爵不得不把尼科洛·皮奇尼诺从托斯卡纳召回。这一情况，再加上击退尼科洛的胜利，使佛罗伦萨人更壮起胆子，试图收复卢卡。因为他们害怕的只有公爵，而公爵正在和威尼斯人打仗，卢卡人曾经把敌人接入城内，并允许敌人攻打佛罗伦萨人，他们没有理由抱怨佛罗伦萨。





[1]
 6月24日。——译者



第三章



佛罗伦萨向卢卡开战——卢卡一位公民向庶民讲话，鼓励他们抗击佛罗伦萨人——卢卡人决定进行自卫——他们得到米兰公爵的支援——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签订的条约——盟军司令弗兰切斯科·斯福查拒绝为威尼斯人效劳渡过波河打仗，回到托斯卡纳——威尼斯对佛罗伦萨的背信——科斯莫·德·美第奇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卢卡缔和——佛罗伦萨在教皇和波庇伯爵之间调解成功——教皇为圣雷帕拉塔教堂举行奉献仪式——佛罗伦萨宗教会议。

伯爵于1437年4月间开始攻打卢卡；佛罗伦萨人则打算在攻打别人以前先收复自己的失地，于是就夺回卡斯泰洛境内的圣玛丽亚以及所有被皮奇尼诺夺占的地方；然后才进入卢卡境内，包围卡马伊奥雷。这个城市的居民虽然忠于他们的统治者，但由于害怕眼前的危险胜于对遥远的朋友的情谊，于是就投降了。佛罗伦萨人以同样方式取得马萨和塞雷扎纳。5月底，他们才开始向卢卡进军，一路放火焚烧城镇，毁坏正在成长的庄稼和已收打的粮食、树木、葡萄园等等，还赶走牛群，为了伤害敌方，他们什么也不放过。卢卡人发现已被公爵拋弃，又无希望保住乡村，就把郊区放弃，在城内挖沟筑堡加强防御。由于城内驻军充足，他们很放心，认为可以防守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件使他们得救，就像上次佛罗伦萨人攻打他们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庶民思想不坚定，由于对被围困已很厌烦，庶民关心的主要是自身的安危而不是别人的自由，因而很可能迫使他们在敌人面前作毁灭性的屈辱投降。为了激发他们起来进行自卫，就把他们召集到广场上，一位最年长最受尊敬的公民给他们讲了下边一段话：

“你们大家一定很明白，凡是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的事情，都是既不应当受谴责也不应当受赞扬的。因此，假如你们责怪我们，认为目前的战争是因为我们把公爵的军队接入城里并让他们去和佛罗伦萨人打仗而引起的，那你们可就大错而特错了。你们都很了解：佛罗伦萨人和咱们早有冤仇，这并不是因为咱们曾伤害过他们，也不是因为他们怕咱们，而是因为咱们自己的软弱和他们自己的野心；我们的软弱使他们产生了可以压迫我们的希望，他们的野心又促使他们这么干。因此，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任何功德能够使他们的野心熄灭，或者认为对他们的任何冒犯会引起他们更大的仇恨，这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力图剥夺咱们的自由，咱们必须下定决心进行自卫。他们为了达到奴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我们虽然感到悲痛，但也不必惊讶。因此，当他们攻击我们、夺占我们的城镇、烧毁我们的房屋、蹂躏我们的乡村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悲伤。

“但是，有谁的头脑如此简单，竟然会对这些事情感到意外呢？假如我们有力量，我们同样会这么对待他们，甚至还要更厉害。他们现在公开对我们宣战了，理由是因为我们把尼科洛接进我们城里；但是，即使我们并未接他进城，他们还是会向我们宣战的，只不过另找一个借口罢了；即使我们把这场灾祸向后推，也极有可能酿成更大的灾难。因此，你们决不可推想战争是因为尼科洛的到来而引起的，宁可说这是因为大家的运气不好和他们怀有野心。因为，当时我们不可能拒绝公爵的军队进城；既已让他们进了城，我们也无力阻止他们去侵略别人。你们知道，如果没有强大的盟国支援，我们是没有能力进行自卫的，而能够向我们提供最有力最可靠的援助的只有公爵。他过去曾帮助我们恢复自由，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他这回也能保卫我们的独立。他一向都是我们的宿敌最大的对头。因此，假如我们为了避免激怒佛罗伦萨而惹恼公爵，我们就会失掉最好的朋友，从而使敌人的势力更强大，使他们更想欺压我们。所以，我们与其为和平而失掉公爵，还不如把目前的战争打下去，从而得到公爵的支持；更何况，因为我们是为了公爵才陷入危险的；所以，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的正义事业，就完全有理由期待公爵前来援救。你们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人曾一再很猛烈地攻打我们，我们则曾光荣地守住了。我们不只一次丧失了一切希望，只能指望上帝和在长期战斗中的伤亡，这两者都曾证明是我们的朋友。既然这两者过去就曾解救过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呢？那时全意大利都已抛弃我们，而今天我们却有公爵的支持；而且，我们有理由设想威尼斯人不会急于攻打我们，因为他们并不愿意眼看着佛罗伦萨的势力增长。

“在上次战争进行时，佛罗伦萨人还比较自由：取得外援的希望也比较大，他们自己也比较强大；而我们那时在各方面却都很虚弱；因为那时我们受暴君统治；今天我们则是为保卫自己而战；过去我们进行自卫，光荣属于别人；现在却属于我们自己；那时佛罗伦萨内部是和谐的，现在则是分裂的，全意大利到处都有被他们放逐出来的公民。即使我们目前不具备这些有利情况所提供的希望，极端的困境也迫使我们必须坚决进行自卫。担心任何敌人入侵是有理由的，因为所有的敌人都追求自己的光荣并要毁灭我们。但在所有的敌人当中，你们最应惧怕的是佛罗伦萨人。因为即便我们向他们投降、向他们进贡、甚至让他们管辖我们的城邦，他们也不会满足；他们一定要占有我们所有的财产和人，以便用我们的鲜血满足他们的暴虐，用我们的财物满足他们的贪欲。因此，我们应当不分贵贱，同仇敌忾。因此，当看到他们毁坏我们的庄稼、焚烧我们的城镇、夺占我们的要塞时，你们不必忧虑；因为，只要我们保住我们的城市，其他一切都自然可以有救；假如我们把城市丢了，其余一切也都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只要我们保住自己的自由独立，敌人想控制其他地方必将十分困难；一旦自由丧失了，其他一切即使保住了也都无济于事。因此，请大家拿起武器；打仗的时候要牢记：胜利的报酬就是安全，不只是城邦的安全，还有你们一家老小、妻子儿女的安全。”

讲话的人所说最后这几句得到了人们极其热烈的响应；一个个都保证宁死也不放弃自己的正义事业，决不屈从任何丧权辱国的条件。随后大家就着手进行保卫城市的各种安排。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的军队也没有闲着。他们给乡村造成无数的祸害之后，迫使蒙泰卡尔洛要塞投降；然后又围困乌扎诺要塞，目的是使卢卡人四面受围、丧失争取外援的希望，在饥馑中被迫投降。这个要塞里有大批驻军防守，非常牢固，要夺取它绝非轻而易举。卢卡人看到自己处境危在旦夕，不出所料，他们立即向公爵求援；百般恳求劝说，要劝得公爵派兵支援。他们夸大自己的功德和佛罗伦萨人的罪过；向公爵指出：如果公爵诸友邦看到他保卫卢卡，他们将更依附于他；如果公爵听任卢卡被敌人征服，他的朋友们必将和他离心离德；假如卢卡人丧失了自由和生命，公爵也必将随之失掉荣誉和朋友；并将失掉一切本来甘愿为他而蒙受危险的人的信任。他们恳求得声泪俱下，为的是即使公爵不会由于感激他们而有所触动，也可能出于对他们的同情而保卫他们。公爵因为和佛罗伦萨是老冤家，对卢卡又负有新义务；而且，最重要的，他不愿使他取得的这么大的一块地盘落到他的宿敌手里，于是就决定，或是派一支强大的军队到托斯卡纳，或是猛烈攻打威尼斯人，以便迫使佛罗伦萨人放弃进攻卢卡而去解救威尼斯。

佛罗伦萨很快获悉公爵正准备进兵托斯卡纳。他们因此担心自己的事业可能要失败。为了把公爵牵制在伦巴第境内，他们要求威尼斯人竭尽全力进逼公爵。但威尼斯人也因为曼图亚侯爵已拋弃他们投向公爵而感到惊慌，他们觉得自己已处于几乎毫无防御的状态，所以就答复说，“我们在战争中的任务不但不能增加，甚至原有的任务都已无法担当，除非把弗兰切斯科伯爵派到我们这里当我们军队的指挥官，而且还有一个特殊条件：即伯爵必须答应亲自率领军队渡过波河。如果他不答应过河，我们就拒绝执行原来承担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指挥官，我们就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而除了伯爵之外，我们又不信任任何其他的人。而且，除非他答应按我们认为需要的时间进行战争，否则即使他来也没有用。”佛罗伦萨人认为应当在伦巴第境内大力进行战争；但他们又看到，如果他们失去伯爵，攻打卢卡的事业就毁了。而且他们看得很清楚，威尼斯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与其说是对伯爵真有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破坏这次远征。在伯爵这方面，盟国不论何时需要他进入伦巴第，他倒是都愿意去；只是不愿意改变他原来承担的任务的主旨，因为他不愿意牺牲公爵答应和他联姻的希望。

因此，佛罗伦萨人为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感到很为难：既想攻占卢卡，又怕和米兰打仗。就像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惧怕的情绪最强烈；于是他们就同意在夺占乌扎诺之后，就叫伯爵进入伦巴第。但另外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由于他们无力控制与此有关的局面，因而造成的疑虑不安比前一个还大：伯爵不同意渡过波河，而威尼斯人又偏偏拒绝按照任何其他条件接受伯爵。佛罗伦萨人看到无法作出其他安排，只好双方都大方一些，都作些让步，于是就劝伯爵通过给佛罗伦萨执政团写封信答应过河，暗示这一私下的许诺不会使他公开承担的任务归于无效，而且他仍然可以不渡河。这样一来，威尼斯既然已开始战争，就只好把仗继续打下去；佛罗伦萨人所担心的祸患则可防止。另一方面，他们对威尼斯人说，这封私信肯定有足够的约束力，因而他们也应当满意。因为如果他们可以使伯爵不致和他的岳父闹翻，这样做是很好的；而且如果没有明显的必要，就不应当把这封信公开；因为不论对威尼斯还是对佛罗伦萨说，公开都是不利的。于是就决定伯爵率军队进入伦巴第。他占领乌扎诺，在卢卡四围筑起工事围困居民，随即把围困的任务交给其他军事委员，他本人则率军队越过亚平宁山，向勒佐挺进。威尼斯人这时看到他这样进军，非常吃惊；为了摸清他的意图，一定要他立即渡过波河和其他军队会合。伯爵拒绝从命。威尼斯人派去和他谈判的代表名叫安德雷阿·毛罗切诺，他和伯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舌战，互相斥责对方狂妄自大、背信弃义。争吵了半天，终于因为一方并未承担这项军事任务，另一方也未承诺支付军费，于是双方不欢而散，伯爵回到托斯卡纳，那位代表回到威尼斯。

佛罗伦萨已派伯爵到比萨境内扎营，还希望能劝说他再去攻打卢卡，但发现他不愿意去。因为公爵在了解到伯爵因为照顾到和他本人的关系已拒绝渡过波河之后，认为也不妨利用他去解救卢卡，于是就恳求伯爵尽力使佛罗伦萨和卢卡达成和解；假如可能办到，还要把他本人包括在和解范围之内；同时公爵还宣称，已经答应他的婚事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隆重举行。这个联姻的前景打动了伯爵的心；因为公爵既然没有儿子，联姻会使他有希望当上米兰的君主。由于这个原因，他对战争渐渐地不大卖力了；并宣称，除非威尼斯人实践支付军费的诺言并保留他在他们部队中的指挥地位，否则他就不再打仗；还说单单清偿欠债还是不够的，因为他还打算在自己的领土上过和平生活；除佛罗伦萨外，他还要和其他国家结盟，他必须关心自身的利益；他狡黠地暗示：如果威尼斯人抛弃他，他就要和公爵达成协议。

伯爵这些欺骗狡诈的做法使佛罗伦萨人十分恼火，因为他们看到远征卢卡的计划业已受挫；而且，万一伯爵和公爵结盟，佛罗伦萨自己的领土就难以保住，他们因此胆战心惊。为了劝说威尼斯人保留伯爵的统帅地位，科斯莫·德·美第奇亲自去威尼斯，希望用自己的威望说服威尼斯人；他在威尼斯元老院用了很长的时间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向他们说明意大利各城邦的状况、各地军队部署情形以及公爵占有的压倒优势；他最后总结说，假如伯爵和公爵的兵力联合起来，威尼斯人将被迫退回海上，佛罗伦萨则必须为保卫自己的自由而战。对此，威尼斯人回答如下：他们很了解自己的实力，也了解意大利各城邦的力量；他们认为不论发生任何情况，他们都有能力进行自卫；他们并没有出钱雇人为别人打仗的习惯，佛罗伦萨既然使用伯爵为自己服役，那就应当由佛罗伦萨给他报酬：至于为了他们自己那些领土的安全，应当做的是抑制伯爵的骄横而不是给他报酬；因为人的野心是无止境的，假如现在他还没有为他们打仗就给他报酬，那他不久将提出更无理更危险的其他要求。因此，看来需要克制他的骄横，而不是任其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还说，假如佛罗伦萨人因为怕他或出于其他动机而希望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话，他们自己就应当给他报酬。科斯莫一点也没有达到目的就回来了。

佛罗伦萨人把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有分量的论据都搬出来，竭力拉住伯爵为盟国带兵，阻止他辞去。伯爵本人也并非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和公爵联姻的愿望使他感到左右为难，任何细小的事件都足以使他决定走哪一条路；不久之后，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伯爵曾委托伊尔·富尔拉诺代管他在马尔凯区的领地，这个人是他的主要佣兵队长之一；他受到公爵很大的影响，终于脱离伯爵，投到公爵那里当指挥官去了。这一情况促使伯爵抛开其他一切考虑，一心要保住自己的安全，就和公爵达成协议；其中有一条规定，不许他干涉罗马尼阿和托斯卡纳境内事务。后来伯爵又催促佛罗伦萨和卢卡讲和，竭力说服他们非这么办不可。佛罗伦萨人看到别无其他办法，就在1438年4月同意和卢卡签订和约，其中规定卢卡保持独立，佛罗伦萨保有蒙泰卡尔洛和其他几个要塞。事情过后，佛罗伦萨人极感气愤，向意大利各地发函，发泄满腹的牢骚，假装说既然上帝和众人都反对卢卡归属他们，他们只好和它讲和。就是丢失自己合法的领土的人也很少像他们这样，由于得不到别人的领土而大发牢骚。

佛罗伦萨人现在虽然手上有大量事情要做，但他们还是好管闲事、注视着邻国一切活动，也没有忽视装扮自己的城市。前已提到，尼科洛·福尔泰布拉乔已经去世。他曾娶过波庇伯爵的一位女儿为妻，波庇在他这位女婿死后，占有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和附近一带其他一些要塞；尼科洛在世时，波庇伯爵就曾以他的名义代为治理；他宣称这些地方是他女儿的一份产业，拒绝交给教皇。教皇则要求他交出来，因为这些地方原先都是为教会保有的产业。在他拒绝交出后，教皇就派高级主教带领军队去占领。这位伯爵感到自己抵挡不住，就把这些地方献给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拒不接受；但当教皇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他们就在教皇面前为伯爵说情。这时又出现其他困难：高级主教进攻卡森蒂诺、夺占普拉托韦基奥和罗梅纳，把这些地方也献给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也不接受，说是除非教皇同意他们把这些地方再交还伯爵才行；对这个意见，教皇踌躇了好一阵之后，终于让步，条件是佛罗伦萨人必须说服波庇伯爵把博尔戈交还给他。这样，教皇得到满足。佛罗伦萨人这时已建成他们命名为圣雷帕拉塔的大教堂。这项建筑工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是为了便于他们以后在里边做礼拜的。他们要求教皇陛下为这个教堂举行奉献仪式。教皇欣然应允。佛罗伦萨人为了炫耀城邦的财富和大教堂的壮丽辉煌，并对教皇表示更崇高的敬意，就修筑一个高六英尺，宽十二英尺的步廊，从教皇的住处新圣玛丽亚慈惠院，一直通到他将举行奉献仪式的那座新教堂。上铺华美的褶皱绒布，为教皇陛下和他的宫廷成员提供便利，他们从这上面走到新建教堂，由许许多多派来参加仪式的民政官员和其他军官陪同。例行的奉献仪式完成后，教皇为了表示对这个城市的情谊，还赐给正义旗手朱利阿诺·达万扎蒂，也是一位声望最高的公民以骑士的称号。执政团为了表示在恩惠方面不减于教皇，授予这位新封的骑士治理比萨一年的职权。

当时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以致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彼此不能完全一致。在最近召开的巴塞尔宗教会议上，西方教会高级教士就这个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会上作出决议，应作出努力使皇帝和希腊高级教士前来出席巴塞尔宗教会议，力求使希腊和罗马两教会和解。虽然这一决议有损希腊帝国的尊严；对他们的教士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因当时他们正在遭受土耳其人的欺压，担心自己无力自卫，为了将来向罗马求援时更好说话，他们还是屈从了。于是，皇帝、大主教以及其他高级教士和希腊贵族们，为了响应巴塞尔宗教会议决议，就一起来到威尼斯。但因当时威尼斯正流行瘟疫，他们害怕，于是又决定到佛罗伦萨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罗马和希腊的高级教士一直开了好几天会，进行多次长时间的讨论，希腊教士终于作出让步，同意采用罗马教会的仪式。



第四章



意大利的新战争——尼科洛·皮奇尼诺和米兰公爵合谋欺骗教皇、夺取教会许多地方——尼科洛攻打威尼斯人——佛罗伦萨人的惧怕，采取预防措施——威尼斯向佛罗伦萨和斯福查求援——反对米兰公爵的同盟——佛罗伦萨决定派伯爵支援威尼斯——内里·迪·吉诺·卡波尼出使威尼斯——他在元老院的讲话——威尼斯人异常高兴。

卢卡和佛罗伦萨之间已恢复和平，米兰公爵和斯福查伯爵之间也已建立友谊；于是人们感到和平已有希望。虽然在那不勒斯王国，除非昂儒的雷内和阿拉贡的阿尔方索之间有一方被打垮才有可能得到安宁，但就整个意大利来说，武器有希望要搁置起来了。虽然教皇因为失掉大批领地而感到不满，而公爵和威尼斯人的野心仍然很明显；但人们还是认为，教皇将由于必要、其他的人则因为已经厌倦战争，都会赞成和平。但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情绪却占了上风：公爵和威尼斯人都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从而使战争又打起来，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再度遭受战争恐怖的折磨。公爵骄傲的思想不能容忍威尼斯人占有贝加莫和布雷西亚；又听说威尼斯人继续不断在进行武装活动，在日常操练中还常骚扰他的某些领土，这就更加使他恼火。他认为自己不但能够约束他们；而且，如果能劝说教皇、佛罗伦萨人和伯爵放弃和威尼斯的联盟，他还能收复已失去的一切土地。于是他就决定从教皇手中夺取罗马尼阿；他想教皇不会为害于他；佛罗伦萨人则因为看到战火逼近，或是为了自保不敢进行干预；即或他们出兵干预，进攻他也不容易；公爵还了解，因为卢卡的事，佛罗伦萨人很怨恨威尼斯人；因此，他判断他们不会为了威尼斯的缘故，积极拿起武器反对他自己。至于弗兰切斯科伯爵，他认为他们二人之间新建立的友谊和联姻的期望会使他不致轻举妄动。为了尽量避免招致别人抱怨，避免引起怀疑，以麻痹对方，特别是因为他和伯爵订有条约，伯爵因此不能攻打罗马尼阿，于是他就命令尼科洛·皮奇尼诺假装出于他本人的野心，去执行这项任务。

公爵和伯爵签署协议时，尼科洛正在罗马尼阿。他为了执行公爵的指示，就假装因为公爵和他自己的宿敌弗兰切斯科伯爵勾结起来而万分恼火，带着自己的部队撤到位于富尔利和拉文纳之间的卡穆拉塔，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似乎是打算在那里呆一些时间，或等到有什么新的冒险事业之后再采取行动。尼科洛伪装的愤慨情绪到处传开之后，他就对教皇说，公爵曾受到他无数恩惠，现在却如此忘恩负义；还说公爵相信：由于他自己拥有意大利几乎全部的武装力量，手下又有两位最重要的指挥官，因而有办法使自己成为全意大利唯一的统治者。但是，如果教皇陛下愿意，公爵自以为属于他的这两位将领中的一位将变成他的敌人，另一位也就对他无用了。这是因为，假如教皇能给他一笔钱并按时发给他薪俸，他将攻打伯爵为教会驻守的领地，迫使伯爵自顾不暇，不能帮助公爵实现他的野心了。教皇完全听信了尼科洛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于是就送给他五千金币，还答应将来给他许多好处，使他本人和他的孩子们成为一些地区的统治者等等。虽然有许多人告诉教皇说尼科洛是在骗他，但他一点都不相信；甚至对任何怀疑尼科洛说话不诚实的谈话，教皇都不能容忍。

拉文纳城是由奥斯塔西奥·达·波伦塔替教会驻守的。尼科洛因为自己的儿子弗兰切斯科抢劫了斯波莱托，使教皇大失体面，认为再拖延将是不利的，于是就决定攻打拉文纳。这也许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城市不难夺取，也许是因为他和奥斯塔西奥已私下勾结；因此，攻城不到几天，它就投降了。然后他又夺占波洛尼亚、伊莫拉和富尔利。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拿下这一带地方的二十个堡垒，这些堡垒都是有人为教皇驻守的，连一个都没留下，全部落入他手中。他这样伤害教皇还不满足，决定除了用他的这些行动愚弄他之外，还要用语言加以嘲笑；于是就给教皇写了一封信，说他干的这一切都是教皇陛下应得的报应；这是因为教皇曾恬不知耻地妄想离间他和公爵这样的知交；还说教皇曾在全意大利散发信件，明确宣布他已弃绝公爵、站到威尼斯一边。尼科洛占领罗马尼阿全境之后，就把它交给他儿子弗兰切斯科照管，他本人则率领大部兵力进入伦巴第境内，在那里和公爵其他部队会合后，一起攻打布雷西亚外围地区；不久之后即攻占了，随即开始对城市本身进行围困。

公爵企图使威尼斯处于毫无外援的状态，就向教皇、佛罗伦萨和伯爵表示了歉意；并向他们表明：如果说尼科洛所作所为违反了条约，这些勾当也同样违背了他本人的意愿；他还派遣秘密使节向他们保证：一旦有适当时机，他将用使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尼科洛搞的这一切都是违反他本人指示的。伯爵和佛罗伦萨人都不相信他这一套，他们很有理由认为他搞的这些鬼把戏都是为了在他降服威尼斯人之前，不让他们接近。而威尼斯人又十分骄傲，以为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抵抗公爵，因而不屑于乞求任何外援，只是在他们自己的指挥官加塔梅拉塔率领下进行这场战争。

如果不是在罗马尼阿和伦巴第发生的事件阻住弗兰切斯科伯爵，他本来是打算在佛罗伦萨人的同意下率军队支援国王雷内去的。而佛罗伦萨人由于和法兰西王朝有旧谊，也会欣然同意；但是公爵却完全站在阿尔方索一边。由于各自都在本国附近进行战争，因而不愿应承到远处去打仗。佛罗伦萨人看到罗马尼阿已被公爵的军队占领，威尼斯人又已战败，仿佛从别人的处境中预见到自己前途不妙，于是就请求伯爵进入托斯卡纳，到那里再一起考虑应当如何抵御公爵已经比以前更加强大的势力；他们要伯爵相信：假如公爵的骄横不受到点约束，用不了多久，意大利各国必将全部被他征服。伯爵深感佛罗伦萨人的担心有理有据，但因为他本人有和公爵联姻的愿望，故而按兵不动；公爵体会到他这个愿望之后，就极力向他保证：如果他不和公爵进行武装冲突，他的这个愿望必然会尽早实现。这时公爵的女儿已到结婚年龄，公爵曾多次进行举行婚礼的各种适当准备，但又在某些借口下，一次又一次地把准备工作撂下来。这一次为了使伯爵更信得过他，除了在口头上答应之外，又以行动佐证，把原先已在婚约中答应支付给他的三万佛洛林送交给他。

在伦巴第境内进行的战争现在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威尼斯不断丧失领土，他们在河上装备起来的战船队也已被公爵的军队掳获。维罗纳和布雷西亚周围地区已全部被占领，两座城市本身也已受到紧紧包围，一般认为迅将陷落。曼图亚侯爵多年来曾担任他们这个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这时突然出乎人们意料地辞职不干，投奔公爵手下服役。因此，威尼斯人在战争开始时由于自高自大而拒绝采取的步骤，在战争进行中间，却又因惧怕而不得不采取了。因为他们很明白，除了佛罗伦萨和伯爵的友谊之外，他们不可能从别处得到任何帮助；于是就主动向二者表示要求援助，尽管这样做不免有失体面而且忧虑不安，他们很怕得到的答复和佛罗伦萨以前从他们这里所得到的答复一样，在攻打卢卡和处理伯爵的问题的过程中，佛罗伦萨要求威尼斯人支援时曾遭拒绝。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发现佛罗伦萨人很容易地就被劝得答应给予援助，按他们过去的行为是不应得到的。佛罗伦萨人之所以肯帮助，是由于对宿敌的仇恨远超过对一向的老朋友忘恩负义的不满。他们预见到威尼斯必将陷入困境，因而向伯爵说明：威尼斯的覆亡必将招致他自己的垮台；假如他认为公爵在走运时会比处于逆境时对他更加器重，那他就是受骗上当了；公爵是因为怕他才答应把女儿嫁给他的；出于不得已才答应他的这件事，只有出于不得已才会履行诺言；因此，要让公爵老处于这种不得已的状态才是上策。而这只有支援威尼斯才能做到。因此，他应当看到：一旦威尼斯被迫放弃他们在内陆的领土，他自己不但会丧失由他们那里得来的好处，而且还会失掉那些惧怕他们的人所能提供的便利。而且假如他好好地研究一下意大利各国的情况，他就会看到，有些国家贫困不堪，有些则对他怀有敌意。正像他常常提到的那样，单靠佛罗伦萨的支持还是不够的。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是使威尼斯在大陆上保有实力为好。这些意见，再加上伯爵对菲利波的怨恨——伯爵认为：公爵答应和他联姻这件事是欺骗他——这样就劝得他同意签署一项新条约；但他仍然不同意渡过波河。协议是1438年2月达成的，威尼斯人答应支付战费的三分之二，佛罗伦萨支付三分之一；双方都承担责任保卫伯爵在马尔凯区所占各地。这个联盟的兵力还不只这些，法恩扎君主以及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达·里米尼的几个儿子和皮埃特罗·贾姆帕戈洛·奥尔西尼也都入了盟。他们又竭力以慷慨的条件争取曼图亚侯爵加入，但因公爵对他友善、给他的薪俸更多，因而未能把他争取过来；而法恩扎君主在参加盟约后不久，也在更有利的条件引诱下，投到公爵那边去了。这些不利的情况使他们不能很快地解决罗马尼阿境内的麻烦，因而颇感失望。

伦巴第的情况是这样：布雷西亚被公爵的军队紧紧包围，人们一直在担心它会在饥馑逼迫下投降；同时，维罗纳也受到巨大压力，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它。而且，假如这两座城市有一座失陷，所有其他作战准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了，已经花费的开支也就全部白费了。对此，除了派伯爵率兵进入伦巴第之外，已无其他补救办法。但采取这个步骤又有三重障碍：第一，必须说服伯爵渡过波河并在最有利的地区进行战争；第二，由于伯爵远离佛罗伦萨本土作战，佛罗伦萨人就几乎完全受到公爵的威胁，他可以从他的任何一个要塞派兵出击，用一部分兵力牵制伯爵，用另一部分兵力把佛罗伦萨的被放逐者带进托斯卡纳，佛罗伦萨当时的政府最害怕的就是这批人；第三，究竟通过哪一条道路使伯爵平安进入帕多瓦领土和威尼斯军队会师为好。在这三个难题中，特别是有关佛罗伦萨自身安危的第二个问题最为严重。但因为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极有必要，又被威尼斯人磨得受不了——他们接连不断地要求派伯爵前往支援；并表示，如果不派伯爵前往，他们必将被迫放弃一切希望，于是佛罗伦萨就决定不顾自身安危也要去解救盟友。走哪一条路线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了沿路的安全，他们决定请威尼斯提供保障。佛罗伦萨原先派去和伯爵交涉并劝他渡过波河的人是内里·卡波尼，因此又决定派他再出使威尼斯，以便使这件事所能提供的好处更合乎执政团的心意；尽一切可能保障军队通过时的安全。

内里在切泽纳登舟前往威尼斯。他到达后所受到的尊荣接待，是任何君主都不曾得到过的，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存亡似乎取决于他的到来和他将参与作出决定的一些问题。在元老院中有人为他作过介绍之后，他就当着督治的面发表了下列一段讲话：

“最尊贵的君主阁下，佛罗伦萨执政团一向把公爵的巨大势力看成是你我两个共和国毁灭的根源，两国的安全要依仗两国各自的实力，也有赖于它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假如贵国杰出的执政团也曾抱有同样见解，我国的状况必将较目前为好，贵国也不致像今天这样遭受这样的危险。由于在我国的危急关头贵国对我国既不信任又不支援，因而在你们目前的危难中我们未能前来援救，你们心中也明白，因而不便向我们开口；因为你们无论处在顺境逆境，都未能体察我国的本意。你们并未看到，那些曾多次在行动上引起我们仇恨的人，永远也不会得到我们的关注；而那些曾经以行动得到我们的友谊的人，也不会永远完全丧失向我们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对你们最尊贵的执政团的情谊是尽人皆知的，你们常常看到伦巴第境内到处都是你们的军队和我们给你们金钱上的支持；我们对菲利波和他那个家族的宿怨也是人所共知的。随着岁月增长的爱和恨，决不可能因为新近发生的任何友好或鄙视的举动而从我们心头根除掉。我们一向认为，今天还是这样认为：我们现在满可以保持中立，一方面既可以使公爵极感高兴，又使我们自己不致招来巨大危险；因为，假使他在摧毁贵国之后，成为全伦巴第的主宰，我们在全意大利仍然会有足够的势力，因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存亡；因为任何实力和领土的扩张都将助长相互间的仇恨和妒忌，从而导致战争和城邦的肢解；我们也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介入这些纷争，就可以避免大量开支和紧急的危险；如果我们为支援你们而介入战争，战场将极其轻易地由伦巴第转入托斯卡纳境内。

“但是，我们这些意见和顾虑，立刻就被我们对威尼斯元老院和威尼斯人民历史悠久的情谊所完全压倒；我们已下定决心前来援救贵邦；充满热情，就像我们自己受到攻击、为保卫本国而拿起武器那样。所以，佛罗伦萨元老院认为，应当首先解救维罗纳和布雷西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伯爵是不行的，所以就曾首先派我去劝他进入伦巴第，哪里最需要就在哪里进行战争。因为你们知道：他并未承担任何渡过波河的义务。为了劝他渡河，我曾向他一再提出：这是当前局势本身提出的迫切要求，这些论证也会说服我们自己。他是一位威武无敌、礼仪出众的人物。他看到佛罗伦萨人对你们如此慷慨义气，因而下定决心要胜过我们。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在他离开之后，托斯卡纳将遭到多么严重的危险；但既然连我们都已决定优先考虑你们的事业，他也下定决心使他的个人考虑服从你们的需要。所以，我到这里来，就是向你们提供他的效劳，他将带领七千骑兵和两千步兵，这些军队已作好一切准备，不论敌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立即向敌人冲去。我请求你们，我们佛罗伦萨各位首长和伯爵本人也请求你们，由于他的军队已超过他原来答应提供的人数，希望你们能慷慨协助，给他提供经费；使他不致因前来支援贵国而后悔，也使我们不致因为曾劝他前来而感到不快。”

内里向元老院发表这段讲话时，人人注意倾听，有如幻想中的神谕那样扣人心弦。听众深受感动；平时他们在类似的情况下，一向严格遵守礼仪，要等到元首致答词之后才能有所表示；但这一次他们却控制不住自己了，内里话头刚落，他们就都从座位上站起来，高举双手，多数人的眼睛还含着泪水，对佛罗伦萨人的慷慨相助的行动和使节的不寻常的使命表示感谢；并保证：如此高尚的行为将使他们永世不忘，不但他们本人将牢记在心，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将感恩不尽；还说从今以后，他们本国的一切都将和佛罗伦萨人共享。



第五章



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前往援助威尼斯，解救维罗纳——他试图解救布雷西亚，但失败了——威尼斯舰队在加尔达湖上被皮奇尼诺击溃——皮奇尼诺被斯福查打败，他逃跑的方法——皮奇尼诺突袭维罗纳——维罗纳的情况——斯福查收复该城——米兰公爵准备和佛罗伦萨作战——佛罗伦萨人的忧虑——与他们为敌的枢机主教维泰莱斯基。

威尼斯元老院对内里·迪·吉诺的感激表示平静下来之后，他们就在他的协助下，开始考虑伯爵应当采取哪条路线进军以及如何供应他的部队等问题。有四条各不相同的路线：一条通过拉文纳，沿海岸前进；但由于这条路有许多地方被大海和沼泽阻断，因而未被采用。第二条路最直接，但路上有一座名叫乌切利诺的堡垒，是为公爵所据守的；部队要通过必须先把它攻下；而为了保证布雷西亚和维罗纳及时得救又不能费很多时间去攻占它，因此，走这条路也不方便。第三条路沿湖边通过，但因波河涨水已泛滥湖边，这条路已无法通行。第四条路通过波洛尼亚到蓬泰普莱德拉诺，琴托和皮埃韦，然后再通过邦德诺和菲纳莱之间的地带到达费拉拉，从那里再由旱路或水路进入帕多瓦地区和威尼斯部队会合。这条路上虽有不少困难，有些地段还可能遭受敌军阻击，但最后还是因为这条路坏处最少而被选中。伯爵接到指令后即开始进军，以最快的速度行军至6月20日，终于到达帕多瓦地区。这样一位军威显赫的指挥官到达伦巴第境内之后，使威尼斯和所有它的属地都充满希望。不久前还担心自己是否能生存下去，这时却又开始考虑如何征服新地区了。

在伯爵着手进行其他活动之前，急忙先去解救维罗纳。尼科洛为了挫败他这个计划，也率军队抵达位于维琴察和维罗纳两地之间的索阿韦要塞，从索阿韦一直到阿迪杰河沼泽地还挖了一条战壕防守。伯爵发现通过平原的道路已被切断，就决定通过山路进军到达维罗纳；他想，尼科洛一定会认为这条路山高路又崎岖不平，无法通过；即使他不作这样的判断，想来堵截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伯爵就带着八天的粮草走山路，最后带领军队到达索阿韦南边的平原上。就是在这条路上尼科洛也曾修筑了一些工事阻击他，但因工事数量太少，未能起到拦阻作用。他发现敌人已出乎意料地通过到达，为了避免作战失利，就渡到阿迪杰河彼岸。于是伯爵未遇任何抵抗就进入维罗纳城。

伯爵成功地解救了维罗纳、巧妙地完成了第一个进军目标之后，现在又努力以同样方式解救布雷西亚。这个城市紧靠加尔达湖，虽然在陆地上已被围困，但供应物品仍可由水路运到。因为有这个情况，公爵已在紧靠湖边的地方集结大批军队，在获胜初期就已将布雷西亚周围所有可用来解救该城的那些地方全部占领了。威尼斯人在湖上也有一些战船，但数量较小，敌不过公爵的舰队。因此，伯爵认为用他的陆上部队支援威尼斯的战船队还是可取的策略，他想用这个法子比较容易地夺取布雷西亚周围那些封锁城区的据点。于是他就在湖边的巴尔多利诺堡垒外边扎营围困，认为拿下这个堡垒之后其余的必将投降。但时运不佳，他的部队有很大一部分病倒，只好放弃这一计划；于是他就改变方案，转到泽维奥，这是属于维罗纳的一个要塞，这地方有益健康、供应充足。尼科洛见伯爵撤走，为了不失时机地控制整个湖区，就带着一支精锐部队离开韦加西奥的营地向加尔达湖挺进，十分猛烈地攻打威尼斯舰队，几乎掳获全部舰只。由于这个胜利，湖边几乎所有的要塞都落在他手里。

威尼斯人遭到这次失败，十分惊恐，担心布雷西亚会因此投降，于是一再写信并派人到伯爵那里，求他前往解救。伯爵看到所有从湖上前往支援的道路已都被截断，旱路上到处也都是尼科洛修筑的战壕、棱堡和其他防御工事，要想从旱路去解救也肯定会自取灭亡。于是他就考虑，既然他曾通过山路成功地解救维罗纳，未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解救布雷西亚；随即决定走山路。伯爵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就离开泽维奥，通过阿克里河谷到达圣安德雷阿湖，再从那里推进到加尔达湖边的托尔博利和佩内达，然后又进军滕纳，把这个要塞包围，因为这地方是在进军布雷西亚之前必须占领的。

尼科洛了解到伯爵的进军计划之后，就率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佩斯基埃拉。然后他就和曼图亚侯爵一起，带着一队精选的士兵前往迎战，交锋后被击溃，部下被俘不少，其他的四散奔逃，有的逃到舰队那里，有的逃到主力部队那里。这时已天黑，尼科洛逃到滕纳。他知道如果在那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必然会落入敌人手中；因此，为了避免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是致命的灾难，就决定作一次冒险的尝试：在他自己所有的随从人员中只有一个荷兰仆人还和他在一起，这个人力大无比、而且一向对他十分忠诚；尼科洛劝使这个人把他装在一条口袋里背在肩上、装作替主人扛货物的样子，把他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敌军已将滕纳层层围住，但由于前一天的胜利，秩序很乱，也未设岗哨，于是这个荷兰人化装成一名骑兵，未受任何阻拦就从这些敌兵中间穿过，把他的主人安全地背到自己的部队。

假如伯爵慎重地利用了这次幸运地取得的胜利机会，布雷西亚就能从中得到更大的救助，威尼斯人从中得到的好处也会更持久一些；但因为他们轻率地放过时机，因而使胜利的欢庆转瞬即逝，布雷西亚仍然未脱离困境。尼科洛回到自己队伍之后，下决心要以不同一般的战绩来洗涮他的失败造成的坏印象，并剥夺威尼斯人解救布雷西亚的机会。他熟知维罗纳城堡的地势，又从他俘虏的敌人口中了解到这个要塞的防御很差，再次夺占并不困难。他立即意识到命运又给他提供一个机会，使他可以重获最近丢掉的桂冠；把敌人从新近的胜利中得到的欢乐变成在继之而来的灾难中的悲伤。

维罗纳城位于伦巴第境内，在形成意大利和德意志分界线的山脉脚下；因而一部分建在山上，一部分在平地上。阿迪杰河发源于特伦托山谷，进入意大利后，不是径直穿越，而是沿山脚向左弯曲进入维罗纳、穿过市区，将市区分成两部分，在平原上的那部分比山上那部分大得多。在阿迪杰河靠山的那边有两座堡垒，很难攻克，这倒不是因为堡垒本身实际力量有多强，主要是因为它们所占地势险峻，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地区：一个堡垒名叫圣皮埃罗，另一个叫圣费利切。在阿迪杰河另一边，在平原上，还有另外两座背向城墙的堡垒，二者相距约一英里，一个叫老堡，一个叫新堡；还有一道墙接连两座堡垒；如果把这道墙比作弓弦，城墙就可以比作弓背。这两道墙之间的这一部分市区人口异常稠密，叫作圣泽诺的博尔戈。尼科洛·皮奇尼诺计划夺取这些堡垒和博尔戈，他希望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守卫者经常疏忽大意，他们最近打了胜仗可能使他们更加麻痹；而且还因为，在战斗中，当敌人认为某种事情不可能办到时，这种事就更容易成功。

皮奇尼诺带着一批精选的士兵，在曼图亚侯爵陪同下，趁黑夜扑向维罗纳，用梯子偷偷爬上城墙，夺占新堡，然后率领军队进入，突破圣安托尼奥城门，把所率骑兵全部接应到城里。当新堡岗哨被屠杀时，驻守在老堡的威尼斯守军听到一阵喧噪，城门被突入时又听到一片骚嚷；他们知道敌人已经来到，于是立即发出警报，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市民在一片混乱中被惊醒，有些最大胆的人拿起武器急忙赶到长官的场院里。这时尼科洛的部队业已劫掠了圣泽诺的博尔戈并继续前进。人们已弄清楚他们是公爵的军队，但因大家毫无防备，就劝威尼斯长官们到堡垒里躲避，这样既可保住他们自己又可保住这个地区；为了争取较好的命运，保住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如此富裕的一个城市，总比为了力图排除当前的灾难而前去送死并招致全城被洗劫为好。长官们和全部威尼斯人听了这话之后，就都逃到圣费利切堡垒里去了。在第一流公民中，有些为了避免遭受敌兵洗劫，前往谒见尼科洛和曼图亚侯爵，乞求他们考虑，与其不体面地占领一个贫困的城市，不如占领一个富裕的城市，脸上增光；特别是因为市民并未用自卫的办法取得原占领者的好感，也未以此招致当前城市主人的仇恨。侯爵和尼科洛支持他们的意见，并在当时士兵们放肆劫掠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的财产。由于他们确信伯爵必将竭尽全力收复这座城市，于是就尽一切可能夺占所有堡垒；那些夺取不了的，就挖壕沟设防栅使之和其余地区隔绝，以便把敌人关在大门之外。

弗兰切斯科伯爵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滕纳。最初有人向他报告上述情况时，他根本不肯相信；但后来又有一些人使他确信这事，如果再怀疑这些人就会成为笑话了。他决定竭尽全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补救由于疏忽大意造成的灾祸。尽管部下所有军官都劝他放弃维罗纳和布雷西亚，进军维琴察，以免在目前处境下被敌人包围，但他不听，坚决要尽力收复维罗纳。在讨论这些事情时，他曾告诉威尼斯军事委员和贝尔纳尔多·德·美第奇（他是作为佛罗伦萨军事委员来到这里的），他可以保证：只要还有一座堡垒能守住，他就一定能够收复那座城市。他把部队集中起来之后，立即全速奔向维罗纳。尼科洛了解到他前来的消息之后，根据人们告诉他的情况，认为伯爵打算进军维琴察；但当发现伯爵不断向自己的驻地逼近、直奔圣费利切时，就准备据守这个要塞，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因为防栅尚未设置完毕，他的兵员也已四散各处打家劫舍或向居民敲诈勒索去了，因而未能及时把军队集合起来挡住伯爵的军队冲入要塞。伯爵占领要塞后即率军队进入城内，幸运地将全城收复，使尼科洛大量损兵折将、丢尽体面。尼科洛本人和曼图亚侯爵先躲到城堡里，又避到乡间，最后逃到曼图亚。他二人在那里收集起残兵败将，急急忙忙赶到布雷西亚和那里的围城部队会合。就是这样，在四天之中，维罗纳就曾两次易手：先失给公爵，又从他手中夺回。伯爵取得这次胜利之后，因气候已到冬季，天气严寒；他带着部队首先克服了许多困难把供应品投进布雷西亚城内，然后就回维罗纳在营房里过冬，下令趁冬季在托尔博利修造战船，以便春回大地时，能够尽全力一劳永逸地解救布雷西亚。

公爵发现战争停止了一段时间，夺占布雷西亚和维罗纳的希望已成泡影，这都是佛罗伦萨人出的主意和他们花的钱造成的；他又看出威尼斯人过去对佛罗伦萨人的伤害既不足以使他们疏远，他本人向他们所作许多许诺也未能使他们亲近自己；于是公爵就决定进兵托斯卡纳，以便使佛罗伦萨人更深刻领会他们采取的方针所造成的后果；尼科洛和佛罗伦萨被放逐者也竭力劝他采取这个步骤。尼科洛之所以这样劝他，是因为他打算收复被布拉乔占据的地区并把伯爵从马尔凯区赶走；佛罗伦萨被放逐者则是希望返回家乡；二者都竭力用某些适当的论据劝公爵采取适合他们各自心愿的步骤。尼科洛主张再派他本人到托斯卡纳，并继续围困布雷西亚，因为他已完全控制加尔达湖，那些堡垒粮草充足；假如伯爵再发动什么新的进攻，各堡垒的军官都能够进行抵抗；看情况，他如果不先解除布雷西亚之围，不大可能有什么新的行动，而解除布雷西亚之围又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公爵完全可以在不放弃伦巴第境内的进攻的同时，在托斯卡纳进行战争；他认为：他一进入托斯卡纳，佛罗伦萨人将被迫立即召回伯爵以避免彻底毁灭；不论他们采取什么步骤，其后果必将是公爵的胜利。那批被放逐的佛罗伦萨人则断定：假如尼科洛率领他的军队进抵佛罗伦萨，那些受尽重税盘剥、受尽大人物蛮横欺压的佛罗伦萨人民决不会进行抵抗；他们还指出向佛罗伦萨推进的有利条件，因为里纳尔多和波庇伯爵友好，经过卡森蒂诺推进的道路必将为他们敞开。公爵本来就有意这样做，经过他们共同劝说，就决定付诸实施。在威尼斯人那方面，虽然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天，他们仍然一再催促伯爵率领全部兵力前往解除布雷西亚之围。伯爵认为这样做不可能，劝他们等到来年春天再说；在此期间应当尽全力增强舰队实力，到时候可以水陆两路一起支援布雷西亚。威尼斯人听了很不满意，在供应物资方面拖拖拉拉，结果部队里大批士兵开了小差。

佛罗伦萨人了解到这些情况，看到战争已威胁到自己头上，而在伦巴第境内又没有多大进展，因而极感惊恐；另一方面，对教会军队的疑虑也使他们感到很不安；这并不是说教皇已是他们的敌人，而是因为看到这些军队主要是受高级主教乔万尼支配，而这个人是他们的死敌。科尔内托的乔万尼·维泰莱斯基起初是一位使徒公证人，后来当了雷卡纳蒂的主教，再后又当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最后当了枢机主教，称为佛罗伦萨枢机主教。这个人胆大而狡猾；在拥有很大势力之后，即被任命统帅教会全部武装力量，执行教皇的一切行动计划；不论在托斯卡纳、罗马尼阿，还是在那不勒斯王国或罗马都是这样。因此，他不论对教皇、对教皇的军队都有很大的权威；以致教皇不敢支使他，而教会军队则除了乔万尼一人之外，不听任何别人调遣。当尼科洛进兵托斯卡纳的计划传至佛罗伦萨时，这位枢机主教正在罗马，这就引起佛罗伦萨人加倍担心。因为自从里纳尔多被放逐之后，他已经变成共和国的敌人，他发现，凡是经他手所作的一切安排，不但一概被忽视，而且往往被改变成对他不利的东西，甚至促使部队放下武器，从而给他的仇敌放逐他的机会。政府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假如尼科洛进入托斯卡纳，里纳尔多也跟他会合；那么，使里纳尔多复职并给他补偿可能是较好的对策。由于他们摸不清尼科洛究竟为什么离开伦巴第，而且是在一项任务即将完成时却又去执行另一项完全没有把握的任务，这就使他们更加放心不下；他们觉得他的行动和他们设想的很不相同；因此，只能推测他又制定了什么新计谋或企图搞什么诡秘的阴谋。他们把这些忧虑告知教皇，教皇这时才感到赋予枢机主教太大的权力是一个错误。



第六章



教皇监禁枢机主教、帮助了佛罗伦萨人——在战争如何进行的问题上，伯爵和威尼斯人意见不一致，佛罗伦萨人从中调解——伯爵意欲进入托斯卡纳阻击皮奇尼诺，被威尼斯人劝阻——尼科洛·皮寄尼诺进入托斯卡纳——他攻占马拉迪并在佛罗伦萨邻近地区进行抢劫——马拉迪概况——巴尔托洛梅奥·奥尔兰迪尼的卑怯——圣尼科洛要塞英勇抵抗——圣尼枓洛要塞投降——皮奇尼诺企图夺占科尔托纳未逞。

正当佛罗伦萨人焦急不安之际，命运向他们显示了从大主教的诡计下解救自己的方法。为了发现是否有人搞阴谋反对国家，共和国对各地一切通信联系进行了极其严密的监视。有一次在蒙泰普尔恰诺截获了这位大主教背着教皇写给尼科洛的一些信件。虽然这些信件是用异常的字体书写的，意思十分复杂、无法弄清楚其含义，但这些信件的晦涩难解以及整个事情的面貌已使教皇十分震惊；因此他决定逮捕枢机主教本人；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帕多瓦的安托尼奥·里多；这个人是圣安杰洛要塞的司令。他接到教皇指示之后不久，就找到执行任务的一个好时机。大主教决定要去托斯卡纳后，准备第二天就离开罗马，命令这位要塞司令早晨站在吊桥上等候，大主教路过时将和他谈话。安托尼奥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于是就布置手下的人们到时候如何行动，然后自己就在吊桥上等候大主教到来。这座吊桥和堡垒相通，为了安全，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吊起或放下。大主教果然准时来到；安托尼奥假装为了谈话方便，把他拉到吊桥上，然后给手下人一个信号，于是他们立即把桥吊起。就这样，转瞬之间，这位枢机主教就从指挥许多部队的司令官变成要塞司令的阶下囚。大主教的随从起初曾进行威胁，但当他们得知这是执行教皇的命令之后，就不再闹了。要塞司令用好话安慰这位大主教，大主教回答说，“一位大人物逮捕另一位大人物之后就不会再释放，应当抓的人就不应当再放。”不久之后他就死在囚室中。教皇任命阿奎莱雅大主教洛多维科指挥他的武装部队。他起初不愿意介入同盟各国和公爵之间的战争；现在却愿意参加了，答应提供四千骑兵和二千步兵保卫托斯卡纳。

佛罗伦萨人虽已消除这一使他们焦急不安的原因，但仍然担心尼科洛到来；也恐怕由于伯爵和威尼斯人之间的分歧在伦巴第境内引起混乱。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双方的意图，佛罗伦萨就指派内里·迪·吉诺·卡波尼和朱利阿诺·达万扎蒂带着协助安排即将开始的战役的使命前往威尼斯；并命令内里在摸清威尼斯人的意见之后，就到伯爵那里去了解他的打算，并劝他采取对盟国最有利的步骤。这两位使节刚到费拉拉，就听说尼科洛·皮奇尼诺已带着六千骑兵渡过波河。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加速赶路，到达威尼斯后，发现执政团已完全决定不等春天到来就要去解救布雷西亚。他们说这是因为“这座城坚持不了那么久，舰队的准备工作到那时也不能完成；这座城如果看不到能很快得救，就要向敌人屈服；这样就会使公爵获取全胜，使威尼斯丧失所有内陆领地。”内里随即去维罗纳摸清伯爵的意见。伯爵争辩说，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春天到来之前进军布雷西亚不但毫无好处，甚至有害，因为把布雷西亚的形势和当前严寒的季节联系起来考虑，这样进军除了使部队徒劳往返造成混乱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结果；而且，到适当时候还不得不把军队拉回维罗纳休整，恢复在严寒中受到的损失，准备夏季需用的物资；从而把战争所需要的时间白白浪费在往返调动上。奥尔萨托·朱斯蒂尼亚尼和乔万尼·皮萨尼是威尼斯派往维罗纳和伯爵商讨这些事情的代表。后来和他们达成协议：威尼斯支付伯爵九万金币作为明年军费，每名士兵还要发四十金币；伯爵立即率领全军出发攻打公爵，迫使他为了自保把尼科洛召回伦巴第。协议达成后，两位使节回威尼斯。威尼斯人由于承担筹措这么一大笔军费的义务，在军粮供应方面就拖拖拉拉。

与此同时，尼科洛·皮奇尼诺仍在赶自己的路，到达罗马尼阿后，在那里说服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的儿子们背弃威尼斯，投到公爵手下服役。这一事态在威尼斯引起很大不安，在佛罗伦萨引起的惊恐更大，因为他们原先曾想靠马拉泰斯塔家族的支援以抵抗尼科洛；现在他们既已投向敌方，佛罗伦萨人怕他们当时仍然驻扎在马拉泰斯塔领地上的指挥官皮埃特罗·贾姆帕戈洛·奥尔西尼可能被解除武装从而失去作用。伯爵也震惊，因为他怕尼科洛进入托斯卡纳之后，会使他丧失马尔凯区。于是他为了赶紧照顾自己的事情，就急忙赶到威尼斯，有人把他介绍谒见督治之后，他就说明，盟国的利益要求他到托斯卡纳去，因为战争应在有敌人的指挥官和军队的地方进行，而不应当在只有敌人的守军和城镇的地方进行；因为只要敌军被消灭，战争就算结束；如果只顾夺取城镇而使敌方武装部队保留完整无缺，往往会使战争更猛烈地再度爆发；如果不有力地抗击尼科洛，托斯卡纳和马尔凯区必将失守；如果两地不保，也就不可能保住伦巴第。他认为伦巴第所遭到的危险并没有这样紧急，所以他不愿意丢下自己的朋友和属民不管；而且，他进入伦巴第时是以一位君主的身份来的，他不愿意在回去时却只不过是个佣兵队长。督治听完后回答说：十分明显，如果他离开伦巴第、甚至只是重渡波河，所有威尼斯的内陆领地必将尽行丧失；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不愿意再花钱保卫这些地方了。因为企图保卫一个将来必然会丢失的地方岂不是太愚蠢了；而且，单单丢失土地总比既失地又丢钱好些，也少丢脸并少受些伤害。如果结局真的要使他们失去内陆领地，那时就会看得清楚：威尼斯的声望在保卫罗马尼阿和托斯卡纳的事情上是何等重要。

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和伯爵的意见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谁能在伦巴第取胜必将在其余地区取胜；他们还认为，既然尼科洛已带兵出去，公爵的领土已处于几乎毫无防备的状态，因而目前可轻易取胜，在公爵能够召回尼科洛或为自己找到任何其他补救办法之前，他可能早就被打垮了。不论是谁，只要仔细思考这些情况，就会看出：公爵派尼科洛去托斯卡纳，别无其他原因，就是想要使伯爵放弃原计划，把兵撤走，这样就可以使已经打到公爵家门口的战争转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假如伯爵真的去追赶尼科洛，除非出于十分迫切的需要他会看到他的计划成功，并因采取这一步骤而高兴。但是，假如伯爵留在伦巴第，听任托斯卡纳境内的事情去发展，公爵必将发现他自己行动不慎，不但丢掉在伦巴第境内的领地，而且在托斯卡纳也毫无所获；但已经为时太晚了。双方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最后决定先等几天，看看马拉泰斯塔家族和尼科洛签署协议之后产生的结果如何再说；同时也看看佛罗伦萨是否能利用皮埃罗·贾姆帕戈洛的力量，教皇是否像他应承的那样热切地要参加同盟。在作出决定后没过几天，就已经弄清楚：马拉泰斯塔家族签署协议并不是因为对盟国有恶感，主要是因为他们怕尼科洛；又了解到皮埃罗·贾姆帕戈洛已率领手下军队朝托斯卡纳开去；教皇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愿意支援盟国。这些有利的消息驱散了伯爵的忧虑，他同意留在伦巴第；内里·卡波尼则应带领自己手下一千骑兵和其他方面的五百骑兵回到佛罗伦萨；还进一步商妥：假如托斯卡纳境内的情况需要伯爵前往，内里将给伯爵写信，伯爵接信后可排除其他一切考虑率军队前往。内里在4月间带着军队回到佛罗伦萨，贾姆帕戈洛同一天和他会师。

就在这时，尼科洛·皮奇尼诺在已经解决罗马尼阿境内事务之后，打算直下托斯卡纳，计划通过圣贝内德托山的山隘和蒙托内山谷，但因发现这些地方早已按照尼科洛·达·皮萨设计，修筑了极好的防御工事，觉得朝这个方向进军即使竭尽全力也是白费。至于佛罗伦萨人方面，在他这次突然袭击下，由于军队和指挥官都未作好准备，已把大批公民送到这一带山区的一些峡谷中，还派了为临时应急而招募的一些步兵保护他们。其中有一位军官名叫巴尔托洛梅奥·奥尔兰迪尼，还是一位“骑士”，被委派防守马拉迪要塞和附近各隘口。尼科洛·皮奇尼诺因为发现圣贝内德托驻军指挥官很英勇，无法通过，于是就想到驻守马拉迪要塞的那位官长是个胆小鬼，走这条路一定容易通过。马拉迪要塞位于托斯卡纳和罗马尼阿交界的山脉的脚下。它虽然没有城墙，但那条河、那些山以及当地居民这些条件使这个地方十分牢固，这地方的农民忠实勇猛，冲刷两岸的急流使河岸成为高悬的陡壁，如果河上的小桥有人把守，从山谷逼近要塞简直是不可能的；在靠山一边，悬崖峭壁垂直笔立、坚不可摧。虽然这地方有这么多有利条件，但巴尔托洛梅奥·奥尔兰迪尼本人的卑怯使他部下的士兵也都成了胆小鬼，因而使要塞无法守住。他刚刚听到敌人来到的消息，就放弃阵地，带着全体人马逃跑了，一直逃到圣洛伦佐镇才停下来。尼科洛进入这个被遗弃的要塞时，还怀疑它怎么无人防守。占领了这个新地方，他很高兴，从这里又直下穆杰洛山谷，在谷中又占领一些堡垒之后，到达普利恰诺即停止进军。后来又从这个地方出发，扫荡了直至菲埃索莱山脉的一带地方；他越来越大胆，竟然渡过阿尔诺河，在距佛罗伦萨不到三英里的地带抢劫破坏一切。

佛罗伦萨人却并未因此气馁。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保障政府的安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完全用不着担心，因为科斯莫受到人民普遍的爱戴；而且，他们把政府的关键职位只限由几位最高阶层的公民掌握，他们的警惕性使群众保持着很好的秩序，即使群众有所不满或要求变革时，也能如此。由于在伦巴第签订的盟约，他们知道内里将带来什么部队，还可指望教皇的军队前来支援。这些前景使他们在内里·迪·吉诺到来之前一直保持着勇气。内里到来后看到城内混乱惊惶，于是决定立即出兵前往抵挡尼科洛。他率领自己部下的骑兵和一队完全是从平民中招募的步兵，从敌人手里夺回雷莫莱，随即在那里扎营，制止敌军劫掠；使居民觉得有希望把敌人从这一带完全赶跑。尼科洛发现，佛罗伦萨虽然没有武装部队，却并未发生骚乱，还了解到城里异常镇静，因而认识到自己在这里是浪费时间，于是决定搞些别的行动引诱佛罗伦萨人派兵追赶自己，从而得到交锋的机会；假如他能打胜，一切就都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敌军进入穆杰洛时，原先和佛罗伦萨结盟的波庇伯爵弗兰切斯科就背弃佛罗伦萨、投奔尼科洛。尽管佛罗伦萨人在一了解到他的打算之后，曾立即给他加官晋级，使他成为统辖他附近所有地区的军事委员，以便把他留住；但由于他对自己那一派特别亲密、对里纳尔多和前政府极其有感情，任何威胁利诱他都无动于衷，因此，当他刚刚了解到尼科洛已到达附近地区时，立即投奔到他的麾下去了。后来还十分热心地劝他不要入城，最好移兵卡森蒂诺；向他指出这一带地方如何强固，从这里如何易于袭扰敌人。尼科洛听从他的劝告，到达卡森蒂诺，占领罗梅纳和比比埃纳，然后在圣尼科洛要塞外边扎营围困。这个要塞座落在将卡森蒂诺和阿尔诺河谷分隔开的大山脚下，由于其地势高峻、防守严密，虽然尼科洛动用石弩和其他投石器接连不断进行轰击，仍难攻下。围困二十余日。在此期间，佛罗伦萨人已把所有部队集中，在费吉内还集中了三千骑兵，分别由皮埃罗·贾姆帕戈洛·奧尔西尼，军事委员内里·卡波尼和贝尔纳尔多·德·美第奇几位指挥官率领。圣尼科洛城堡派出四名传令官到他们这里来求援。军事委员们研究了该地的位置之后认为，要解救这个城堡，从任何其他方向去都不行，只有通过亚平宁山区，朝阿尔诺河谷方向前往，由于山顶距敌较近，易于被敌人抢先夺占；佛罗伦萨部队距之较远，难于抢先；而且进兵时必然被敌发觉。如果走这条路，等于孤注一掷，其后果必然是全军覆没。于是，军事委员在表扬了他们的忠诚之后就命令他们：无力再坚守时就投降。尼科洛围困要塞三十二天之后才将它拿下。他为了取得这么点进展竟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他这次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要是他当初把部队留在佛罗伦萨附近，几乎就可以使佛罗伦萨政府丧失强迫人民提供金钱的一切权力，要是敌人逼近，佛罗伦萨不可能那样容易地集结部队并采取其他警戒措施；但由于尼科洛离得很远，他们却都办到了。更何况，假如他当时以大军逼近，特别是当佛罗伦萨人看到战争似将拖得很久时，城内许多人就会急于签订和约以解除对尼科洛的恐惧。原来波庇伯爵是为了向他的宿敌圣尼科洛居民进行报复才劝尼科洛·皮奇尼诺离城他去的，而尼科洛是为了讨好他才采纳他的意见的；这样做的结果招致二人的毁灭。为了满足私情常常耽误大事，这种情形是常有的。

尼科洛为了继续追求好运气，又占领了拉西纳和基乌西。波庇伯爵劝他在这些地方驻扎下来，说这样就可以把他手下的人马分布在基乌西、卡普雷塞和普雷韦各地，控制了亚平宁山脉这一支脉，这样就可以随意下山进入卡森蒂诺、阿尔诺河谷、基阿内河谷或塔韦雷河谷，同时又可以对敌人的任何活动处于有备无患的状态。但尼科洛考虑到这些地方太贫瘠，对他说，“可是我的马匹不能吃石头啊。”于是就进抵博尔戈圣塞波尔克罗，这里的人很友好地接待他；但当他到达卡斯泰洛城时，由于这个地方的人和佛罗伦萨友好，尼科洛无法诱使他们归顺。他打算将佩鲁贾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就带领四十名骑兵前往；因为他本人就是佩鲁贾一名公民，所以受到很友好的接待。但不几天之后就受到怀疑；尽管他竭力对佩鲁贾的教皇代表和人民施加影响，但终未成功。后来就从他们那里取得八千金币，回到自己的部队。然后他又对科尔托纳暗中施计，企图诱使它脱离佛罗伦萨，但因事情败露，计谋落空了。事情是这样：该地为首的公民中有一位名叫巴尔托洛梅奥·迪·森索的，被指派到一个城门守夜；他的一位同乡朋友告诉他，说如果他去值夜，一定会被杀害；巴尔托洛梅奥问他是怎么回事，从而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随即向当地官长汇报了，官长捉住搞阴谋的主犯并在各城门倍增守卫的兵力，一直守候到尼科洛预定要来的时刻。尼科洛发现图谋业已败露，就又回到自己的营地去了。



第七章



斯福查解救布雷西亚——他的其他一些胜利——皮奇尼诺被召回伦巴第——他设法使佛罗伦萨人和他交战——他在安吉阿里城外被击溃——佛罗伦萨部队得胜后兵营中异常混乱——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去世——他的为人——内里·卡波尼前往收复卡森蒂诺——波庇伯爵投降——他交出领地时的谈话。

托斯卡纳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公爵没有什么有利之处，与此同时，他在伦巴第境内的事务发展情况更坏。季节刚刚转暖、军队可以行动时，弗兰切斯科伯爵立即率领军队开赴战场。威尼斯的战船已再次布满湖上，伯爵决定首先把公爵的水上武装力量赶走；认为，这件事一旦成功，剩下的事就好办了。于是他就和威尼斯舰队联合攻打公爵的舰艇，并予以摧毁。他的地面部队攻占了为公爵把守的那些堡垒。公爵派去围困布雷西亚的军队听到这些失利的事件后也就撤退了，从而使在围困中坚持了三年之久的布雷西亚终于得救。伯爵接着去追击敌人。当时敌军正在奥利奥河上的一座名叫松奇诺的要塞外边扎营，伯爵追逐他们，把他们逼退到克雷莫纳。公爵在这个地方重整旗鼓准备抵抗。但伯爵不断进逼，越逼越紧；公爵担心他的领土可能全部或大部丧失。这时他才醒悟到原先派尼科洛进军托斯卡纳是很不幸的一步棋。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就给尼科洛写信，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希望他尽速撤出托斯卡纳回伦巴第。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在他们各位军事委员的指挥下，也把部队集结在一起；还有教皇的部队加入，一起驻扎在安吉阿里。这个要塞位于塔韦雷和基阿内两个谷地之间的大山脚下，距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四英里处的一条平坦的大路边。这一带地方极适合骑兵展开作战，是很好的战场。执政团听到伯爵的胜利和尼科洛被召回的消息之后，认为用不着再动一刀一枪，用不着再叫马匹扬起灰尘，胜利业已在握，战争即将结束；于是就写信给各位军事委员，希望他们避免作战，因为尼科洛在托斯卡纳呆不了多久了。皮奇尼诺获悉执政团这项指示之后，又认识到他必须尽速回兵伦巴第，不能白白地离开，于是决定和敌人再打一仗，希望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这个决定得到里纳尔多、波庇伯爵以及其他被放逐的佛罗伦萨人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尼科洛撤走后，他们必不可免要遭到毁灭；因而希望尼科洛和敌军打一仗，这可能使他们不是获胜，就是战败，但也不致丧失体面。作出这项决定后，尼科洛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在未被敌军发觉的情况下，从卡斯泰洛城到达博尔戈；在博尔戈又招募两千人，这些人相信这位将军的才干和诺言，打算跟随他抢劫财物。随后，尼科洛即率领部下人马以战斗队形向安吉阿里挺进；当他到达距离目的地两英里处，米凯莱托·阿滕杜洛忽然发现前面烟尘滚滚，立即猜出这必然是敌军逼近，于是立即命令军队拿起武器。

这时，佛罗伦萨军队营地一片混乱。因为军队一向就是疏忽大意、纪律松弛，这时又以为敌人离得很远、忙于逃命、顾不上打仗，因而他们就更加掉以轻心。当时每个人都没有携带武器，有的离开营地到处逛，或是去逃避酷暑，或是去寻欢作乐。靠各位军事委员和司令官尽到最大努力，总算在敌人到来之前，士兵们就已经骑在马上作好迎敌准备。由于米凯莱托首先发现敌人逼近，他也是第一个拿起武器作好抗敌准备的人。他带领自己的部下急忙冲到距安吉阿里不远处一座跨河的桥上。在敌人这次突然袭击以前，皮埃特罗·贾姆帕戈洛已将大路两侧的沟渠填平，还平整了安吉阿里和那座桥之间的土地。米凯莱托已在桥前摆开阵势，教皇代表和率领教会军队的西蒙奇诺在右翼布阵，佛罗伦萨的军事委员们和司令官贾姆帕戈洛在左翼，步兵则沿河岸一线摆开阵势。因此，敌军进攻的唯一路线只有径直冲向桥上；佛罗伦萨部队也无其他回旋余地，只是命令步兵作好准备，假如敌方步兵攻击侧翼骑兵，就用石弓攻打他们，以防他们伤害过桥的骑兵两翼。敌人向桥上冲锋，米凯莱托率军队英勇抵抗；但因阿斯托雷和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率领精兵猛烈冲杀，他只好被迫后撤，一直被敌军逼至山脚下，这山脚通向较高处的安吉阿里的博尔戈；但敌人后来又在佛罗伦萨军队两翼夹攻之下，被赶过桥去。

战斗持续进行了两小时之久。在这期间，这座桥几度易手，双方各有胜负，但从这条河两岸情况来看，尼科洛的劣势已很明显：他的军队冲过桥来，佛罗伦萨军队并未被冲散，因为这边地面平坦，调动便利，已疲惫的军队则由生力军接替；但当佛罗伦萨军队冲过桥去时，尼科洛却无法增援他手下那些已饱受折磨的士兵，因为道路两旁的壕沟和土堤妨碍他调动部队；因此，每当他的部队夺占桥梁之后，很快就被对方的生力军打退；但当佛罗伦萨军队占领桥梁、冲过桥来继续沿大路前进时，尼科洛则无法增援他的军队；这一来是因为敌军进攻猛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形不便，使他的军队前锋与后卫纠结在一起，乱作一团，结果只好被迫逃跑，全速奔向博尔戈。佛罗伦萨部队一拥而上，缴获大批战马，活捉大批俘虏，夺取大量军用物资。尼科洛的骑兵退到城里去的还不到一千。那些为打劫而跟随尼科洛的博尔戈人，这时自己也成了战利品，全部被俘，被迫交纳赎身费，旗帜和车辆也都被佛罗伦萨人夺去了。

这次胜利对佛罗伦萨的有利之处很大，但公爵所受损失却不多。这是因为，假如他打败了佛罗伦萨人，托斯卡纳将会归他所有；而遭到失败，却只不过使他的部队丢掉马匹和装备，这些东西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重新补充起来；而且，任何在敌人的地区进行的战争从来也还没有像这次这样使进攻者只受到这么小的损失，在这次这么大的失败中，虽说战斗曾进行了四个小时之久，却只死了一名兵士；但他并非死于敌方的刀枪之下，也不是由于他曾进行过什么英勇而光荣的战斗，而只因从马上跌下来，被人们踩死。那时打仗，交战双方的人简直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差不多人人都骑在马上，个个穿着护身铠甲，还可以随时用投降的办法保全性命，几乎没有冒生命危险的必要，打的时候有盔甲护身，实在抵抗不过时就投降保命。

在战争进行期间和战后发生的一切情况中可以看出，这次战役确实是那个时代军纪败坏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例证。敌军战败后被迫撤入博尔戈；佛罗伦萨军事委员们，为了取得彻底的胜利，希望能乘胜追击，但没有一个佣兵队长或士兵听从命令；他们借口看守战利品和照管伤员，作为拒不从命的充足的理由。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第二天，并未经军事委员同意也不理会指挥官意见如何，大队人马竟然跑到阿雷佐抢劫够了才又回到安吉阿里。这是完全违反军纪和所有从属关系的事，因此，只要有一支稍稍正规一点的部队，必然会轻而易举地而且也是理所当然地夺走他们的胜利，他们确实是太不配取胜了！还有另一件怪事：军事委员本来想把被俘的那些重骑兵扣留下，免得使他们再回到敌军中；但军队竟然违背他们的命令，把他们都放了。这样构成的军队竟然有足够力量取得胜利，实在使人吃惊；而对方竟然被这样一伙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打垮，也可见他们太软弱无能了。佛罗伦萨部队往返阿雷佐占用了不少时间，使尼科洛乘机逃出博尔戈退向罗马尼阿，佛罗伦萨的流放者也跟他们一起逃走了；这些人发现返回家乡已无指望，于是就按照各自的方便条件在意大利许多地方定居下来。里纳尔多选择的定居地是安科纳。他既已失掉人间的地位，就想取得进入天堂的许可；为此，他曾去朝拜圣墓。从那里回来以后，在为自己的一个女儿出嫁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他突然在席间死去；这是命运之神赐给他的恩典，使他在被放逐的生涯中最少悲伤的一天离开了多灾多难的人间。不论处境如何变化，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总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假如他能在一个团结统一的城邦中生活，就会受到更大的尊敬。这是因为，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他的许多品质对他是有害的；而在一个和睦的社会中，却会给他带来荣誉。

佛罗伦萨部队从阿雷佐返回时，尼科洛业已撤走。军事委员来到博尔戈，当地居民愿意归顺佛罗伦萨，但他们的表示遭到拒绝。正当这件事还在协商之际，教皇代表以为军事委员们企图把这个地方从教会手中夺走。双方以恶言互相斥责；如果误会继续下去，佛罗伦萨军队和教会军队之间就会冲突起来；但后来由于按照教皇代表的要求作出决定，他们又和解了。

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的事情正在进行之际，据说尼科洛·皮奇尼诺已向罗马进军，另有消息说她是开向马尔凯区。于是教皇代表和伯爵的军队就向佩鲁贾推进，以便根据情況去解救马尔凯区或罗马；贝尔纳尔多·德·美第奇随同前往。内里率领佛罗伦萨部队前往收复卡森蒂诺，在拉西纳城外扎营，随即占领该城以及比比埃纳、普拉托韦基奥和罗梅纳等地；从那里他又进军波庇，从两侧将城市围住，一侧朝向切尔托蒙多平原，另一侧在朝弗隆佐莱方向伸展的小山上。

波庇伯爵发现自己已被抛弃任凭命运摆布，于是就把自己关在波庇城内；他这样做并不是希望取得任何支援，只是想争取到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内里紧紧包围，波庇伯爵提出投降条件，得到合理的答复，即：保证他本人和家属的安全，允许他带走他能够带走的一切；条件是他必须把他的领土和政权让给佛罗伦萨。当他理解到他的不幸遭遇的全部内容时，就站在横跨阿尔诺河靠近波庇的一座桥上，转过身来极其悲痛地对内里说道：“假如我曾慎重考虑我自己的地位和佛罗伦萨的强大，现在我就会是共和国的朋友并庆贺你们的胜利；而不致作为一个敌人不得不乞求减轻我的灾难。近来发生的事情给你们带来的是光荣和欣慰，给我招来的一切却充满不幸和悲哀。我也曾一度拥有马匹、武器、属民、权势和财富。现在我舍不得丢掉这一切，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不过，既然你们有力量也有决心统治托斯卡纳全境，我们只好顺从。如果我不曾犯这个错误，就不致遭此不幸，你们的宽宏大量也就无从表现。因此，假如你们能把我从彻底毁灭中挽救出来，你们的仁慈将给全世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希望你们的怜悯之心能放过我犯的错误，请允许我保有这仅存的家宅，把它留给我那些祖先的后代，你们的祖先也曾从我的祖先这里得到过无数好处。”对此，内里回答道：“因为你在那些只能办小事的人们身上曾寄托过过多的希望，结果使你犯了反对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巨大的错误。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个敌人，你应当把全部地方交给佛罗伦萨，因为你不愿意作为佛罗伦萨的朋友保有这些地方。你已树立了一个先例，鼓励这样的先例是失策的：因为如果局势变化不同，你就会伤害共和国；我们顾虑的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当你身为卡森蒂诺君主时所拥有的势力。不过，如果你能作为一位王公住到德意志去，佛罗伦萨公民一定会很满意；而且，看在你刚才提到的你那些先辈的面上，我们将乐于帮助你。”伯爵听了这些话，十分恼火，他回答道，“我希望和佛罗伦萨人离得更远一些。”他不想再保持一点点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土和所有附属地区全部割给佛罗伦萨，带着自己的珍宝、妻子和孩子离开了，由于丢失自己的祖先曾保持四百年之久的领土而很哀伤。当佛罗伦萨听到这些胜利的消息时，政府和人民都欣喜若狂。本内德托·德·美第奇发现关于尼科洛到罗马或马尔凯区的消息都不确实，就带着军队回到内里处，然后一起回到佛罗伦萨，接受佛罗伦萨按城邦惯例颁发给得胜公民的最高荣誉；执政团、各区区长和全城人民举行极其隆重盛大的凯旋仪式欢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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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关于战争的目的和胜利的作用的探讨——尼科洛扩充部队——米兰公爵设法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伯爵再次为他效劳——威尼斯人的疑虑——他们兼并拉文纳——佛罗伦萨从教皇手中买下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皮奇尼诺冬季出征——伯爵在马尔蒂南戈城外他的营地中被围——尼科洛·皮奇尼诺的傲慢狂妄——公爵为对他进行报复和同盟各国媾和——斯福查得到佛罗伦萨人支援。

凡是从事战争的人很自然地总是企图使自己富裕、使敌人贫困；战胜或征服他人的目的也无非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否则争取胜利，征服他人也就毫无值得向往之处。由此可知，凡因获胜而招致自身贫困或因征服他人而削弱自己者，必然是已经超越或尚未达到作战的目标。一个共和国或一位君主在打垮敌人取得胜利并获得战利品和赎金时，就使自己因胜利而富裕。如果取胜后使敌人逃掉，或使战利品和赎金为士兵所侵占，这样的胜利必然有害。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失败的一方固然不幸，胜利的一方受害更甚。因为失败的一方所受伤害乃是敌方造成，而胜利者的痛苦则系自己人招来的，这很难说得通，因而造成更大的痛苦；尤其是当胜利者考虑到不得不在获胜后强迫人民增加捐税负担时，情形将更加严重。任何统治者，只要还有一点人性，就不能对使臣民遭受折磨的胜利感到高兴。古代治理有条的共和国获胜时，常从敌人手中获取金银财宝充实国库、向人民颁发赏金、减少税收、举行竞技大会、隆重的庆典，使全民同乐。但在我们所叙述的这个时代，打胜仗的结果首先是国库空虚，其次是使人民贫困，而使战胜一方并不能得到免受敌国攻击的保证。这完全是战争方式本身内在的混乱造成的。因为被打垮的军队仅仅是丢掉了他们的装备，人员既未被杀害又未被当作俘虏关押，只不过是把他们对胜利者的反攻时间推迟一些而已，等到他们的指挥官为他们提供新的武器和马匹之后，立即又反攻。此外，赎金和战利品既已被军队所侵吞，得胜的君王当然无法利用这些钱财招募新军队，又不得不从臣民的腰包筹措必要的战费：而这就是人民体验到的唯一的胜利后果。唯一不同的只是统治者在获胜后采取这类措施时并不勉强；在压榨百姓时更不讲求方式方法。这种军队作战造成这样一种后果，无论战胜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如想再要这些军队效劳，都必须再拿出钱来。因为战败的一方必须重新装备军队，战胜的一方则必须收买军队。因为被打败的军队得不到新装备就无法再打仗，得胜的军队如无新的赏金则拒绝开赴战场。结果，一方从胜利中得益无多，另一方从失败中遭受损失也不大。战败的一方固然必须重新武装，而获胜者也不能乘胜追击。

由于这些办事的方法如此混乱反常，所以尼科洛在他的失败的消息传遍全意大利以前，就已经重新整编好他的武装部队并以较前更大的精力来袭扰他的敌人了。由于同样原因，他在滕纳惨败之后，竟然在极短时间内又夺占了维罗纳。由于在维罗纳已无敌人阻挠，不久之后他竟然率领大军出现在托斯卡纳境内。到达托斯卡纳之前，他虽然曾在安吉阿里被彻底打垮，但事后他在战场上居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就是因为这一情况，米兰公爵才感到有希望防守伦巴第；而尼科洛不在时，伦巴第似乎已毫无指望了。因为当尼科洛使托斯卡纳全境惊慌失措之际，伦巴第境内的灾难使公爵放心不下，担心在他能够把尼科洛召回抵住伯爵，猛烈进军从而使他得到救援之前，他就已经彻底垮台了。由于这样的想法，公爵就想用策略保证取得用武力无法取得的成功，就求助于过去在类似的情况下往往对他很有用的补救办法。于是就派费拉拉君主尼科洛·达·伊斯特去见当时正在佩斯基埃拉的伯爵，打算说服他：目前进行的战争对他不利。这是因为，假如公爵被打垮，无力保持他在意大利诸城邦中的地位，那么，首先受害的人必然是伯爵。因为到那时，不论对威尼斯还是对佛罗伦萨说来，伯爵将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公爵为了证实自己求和的诚意，答应履行他早已答应过的把他的女儿嫁给伯爵的婚约，把她送到费拉拉，以便在和约签订后就举行婚礼。伯爵回答说，“假如公爵真心希望缔和，他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因为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同样渴望媾和。但是了解到公爵从来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讲和，一旦压力消失，马上就又想打仗，实在很难使人相信他。至于说到联姻一事，因为我过去一再受骗上当，现在也很难相信。不过，在和约签署之后，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和朋友们商量一下。”

威尼斯人对他们雇用的军队本来就不必要地有所猜忌，这一次当他们了解到这些事情之后，大为震惊，这也不无理由。伯爵觉察到这一点之后，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就异常卖力地进行战争；但因为有野心，他的思想也很不稳定；威尼斯人也因猜忌心重而举措不定；结果在夏季剩下的时间里他们并未取得多少进展。当尼科洛再次进入伦巴第境内时，冬季业已降临，各方军队都撤入营房：伯爵带领手下人马去维罗纳，佛罗伦萨军队去托斯卡纳，公爵的军队到克雷莫纳，教皇的军队则进入罗马尼阿。后者在安吉阿里打胜之后，又去攻打富尔利和波洛尼亚，目的是想从尼科洛·皮奇尼诺手中把这些地方夺回，但未成功。因为尼科洛的儿子弗兰切斯科在这些地方作了顽强的抵抗。不过，教皇的军队的到来却使拉文纳人极其恐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成为教会统治下的臣民；结果，在他们的君主奥斯塔西奥·迪·波伦塔同意下，归顺到威尼斯势力之下。威尼斯人取得他们的领土之后，为了报答他们、也为了防止奥斯塔西奥以武力夺回他未经审慎考虑就献出的城邦，就把他和他的儿子送到坎迪阿，父子二人后来就死在那里。在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教皇虽曾在安吉阿里打了胜仗，但在财政上很匮乏，就将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要塞以两万五千金币的价格出卖给佛罗伦萨。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交战各方都认为严冬将保护他们免遭战祸，也没有再考虑媾和的事。公爵的情况尤其是如此：由于严冬和尼科洛的到来给了他双重保障，他就不再作任何努力促成同伯爵的和解；他改编了尼科洛的部队，为将来的战斗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伯爵了解到他这个情况后，就到威尼斯去和元老院商讨来年应采取的方针。另一方面，尼科洛已完全作好准备，又看到敌人缺乏准备，于是不等春天到来，就在严冬天气渡过阿达河，占领布雷西亚全境，只有奥杜拉、阿克里两地未占；一举俘虏了弗兰切斯科部下两千名骑兵，伯爵毫未想到会遭受攻击。不过，使伯爵最焦急的、也是使威尼斯人最震惊的事，就是他手下的一位主将恰尔佩洛内开了小差，不在他手下服役了。弗兰切斯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离开威尼斯到达布雷西亚，发现尼科洛在尽全力进行破坏之后，已经退回他自己的营房里。因此，他看到目前战事业已结束，自己也不想再挑起，打算利用冬季和敌人提供的时机改编自己的部队，以便来年春天有力对所受伤害进行报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劝威尼斯人把他们驻扎在托斯卡纳境内为佛罗伦萨服役的军队召回、并下令由米凯莱托·阿滕杜洛接替已死的加塔梅拉塔指挥军队。

春天到来时，尼科洛首先率领部队开上战场，在距布雷西亚十二英里的奇尼亚诺要塞外边扎营围困。伯爵率军队前往营救。他们二人之间的这一战役以惯常的方式进行。伯爵担心贝加莫出事，就包围马尔蒂南戈要塞，因为这个要塞位置重要，占领它就能解救被尼科洛紧紧围困的贝加莫城。尼科洛预见到敌人只能由马尔蒂南戈一个方向对他进行阻击，于是就把这个要塞的防御工事搞得极尽完善，致使伯爵不得不以全部兵力来围攻。针对这一情况，尼科洛把军队部署在一个地方，打算借以拦截伯爵的粮秣，他挖壕筑垒，搞成极好的防御阵地，使任何进攻的敌人都要冒极大危险。因此，围困马尔蒂南戈的一方比被围在里边的人更不好受。伯爵因缺乏给养无法保住自己的阵地，想离开也要冒极大危险。因此，公爵的胜利看来已成定局，伯爵和威尼斯人的失败也已无可避免。

但是，命运之神总是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宠儿或伤害其对方的；胜利在望使尼科洛·皮奇尼诺冲昏头脑，目空一切、盛气凌人，以致忘乎所以，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公爵。他派人带口信对公爵说：他已经在公爵的旗帜下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但至今还未曾得到一块足够葬身之地，他希望知道：他的效劳能得到什么样的报酬；靠了他的力量才使公爵控制了伦巴第使所有的敌人屈服；而且，既然胜利已在握，报酬也应当确定下来，他希望公爵把皮亚琴察给他，以便当他对时间拖得很长的服役效劳感觉厌倦时，可以有一个最后的归宿。说到最后，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威胁公爵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批准，他可就撒手不干了。尼科洛这样傲慢狂妄，带有侮辱性的行径，把公爵惹火了；经过进一步考虑，他决定宁愿使这次远征完全失败，也决不答应这位将军的要求。因此，他过去经受的种种危险、敌人对他的一切威胁都未能迫使他办到的事情，现在却由于他的朋友傲慢的行径使他自愿地提了出来：他决定和伯爵妥协。派遣托尔托纳的安托尼奥·圭多·布奥诺到伯爵那里答应把女儿给他、提出和解的条件，伯爵欣然接受，他的有关的同僚也都同意。

条件秘密谈妥后，公爵就派人去命令尼科洛和伯爵签署停战一年的协定；声称由于经费业已耗尽，他不能为了没有把握的胜利拋弃一定能实现的和平。尼科洛听到公爵作出这样的决定，大吃一惊；他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公爵抛弃夺取光辉胜利的大好时机；他也未曾料到，公爵为了避免报答朋友，竟然愿意挽救敌人。因此，他竭尽全力反对这一决定。公爵为了逼他就范，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服从命令，公爵就将抛弃他，听他手下的士兵和敌人对付他。尼科洛屈服了。但他的情绪就像被迫离开祖国和朋友的人那样，抱怨自己命运不好，抱怨老天和公爵使他丧失了他克敌制胜的机会。停战安排妥当之后，伯爵和公爵的女儿比安卡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公爵把克雷莫纳城赐给女儿作为她的嫁妆。这件事办完之后，于1441年11月签署和约。威尼斯派往出席的是弗兰切斯科·巴尔巴迪科和帕戈洛·特罗诺；佛罗伦萨派去出席的是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曼图亚境内的佩斯基埃拉、阿索拉和洛纳托三处要塞划归威尼斯。

伦巴第境内的战争结束了。但那不勒斯王国内部的纷争仍然接连不断。由于局势无法控制，使得人们把刚刚放下不久的武器又都拿起来了。在上述这些战争进行期间，除了那不勒斯城以外，阿拉贡的阿尔方索已把整个王国从雷内手中夺了过来。他认为已胜利在握，因而决定在围困那不勒斯的同时，从伯爵手中夺取本内文托和他统治下的临近地区；他认为伯爵忙于伦巴第境内的战争，这事会很容易办到。阿尔方索听到和约签字的消息之后，担心伯爵不但会回来收复失地，而且还可能支持雷内；由于同样原因，雷内本人也希望得到他的援助。果然，雷内派代表到伯爵处乞求他援救他这位朋友、也为他自己向敌人报仇。另一方面，阿尔方索请求菲利波看在他们的交情上，给伯爵找一些别的事情干，使他忙于较大的战争，腾不出手来干涉他们这里的纠纷。

菲利波答应他的要求，他似乎并未体会到这样做是违背了刚刚签署的和约，从而给自己招来极大不利。于是他就向教皇尤金尼斯表示，目前正是收复被伯爵夺占的教会领地的大好时机；并说，为了使教皇有可能利用这个时机，他愿意命令尼科洛·皮奇尼诺到他手下服役，并愿负担他作战用的费用。尼科洛在签署伦巴第和约后，带着他的部队留在罗马尼阿。尤金尼斯出于对伯爵的仇恨和收复失地的渴望，就热切地接受了公爵的建议。虽然上次他曾受过尼科洛的骗，但这次既然有公爵干预，如再怀疑是骗局也不合适，觉得有把握。于是就让他的军队和尼科洛的军队会合，攻打马尔凯区。伯爵受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震惊，立即集合军队前往迎敌。就在这时，国王阿尔方索占领了那不勒斯，于是整个王国，除了卡斯泰尔奴奥瓦一地外，已全部落入他手中。雷内留下一支很强的军队守卫卡斯泰尔奴奥瓦，自己出发来到佛罗伦萨，受到极其隆重的接待。在这里停留几天之后，看到自己已无力把战争进行下去，就撤回马赛去了。

这时，阿尔方索又夺取了卡斯泰尔奴奥瓦。伯爵发现自己的领地下马尔凯区受到教皇和尼科洛两支军队的攻击，就请求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给以人力财力的援助；对他们说，假如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下定决心制止教皇和国王的势力壮大；不久之后，他们两国将来必然发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因为教皇和国王必将和菲利波联合起来瓜分全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犹疑了一段时间，他们都在考虑招致教皇和国王仇恨是否得策；另外也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忙于波洛尼亚境内的事务。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已把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从波洛尼亚赶出，他为了防备支持弗兰切斯科的公爵，曾要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前来支援。两城邦由于忙于这些事情，不能决定再去支援伯爵。但当安尼巴莱已经赶跑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这些事情看来已告一段落之后，威尼斯和佛罗伦萨才决定支援伯爵。不过，为了使公爵放心，他们又提出和公爵恢复旧盟，公爵也未反对；这是因为，虽然他同意当雷内还有武装部队时，应当向伯爵开战，但现在雷内既然已被征服，丧失了整个王国，他就不再愿意使伯爵的领地被夺取了。于是，他不但同意给他援助，而且还写信给阿尔方索，请他最好撤回他自己的王国，停止和伯爵打仗。阿尔方索虽然很不愿意，但因为承认对公爵还负有义务，决定还是要满足他的要求，于是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撤到特隆托河对岸去了。



第二章



佛罗伦萨内部不和——内里·迪·吉诺·卡波尼遭到猜忌——巴尔达乔·德·安吉阿里被刺杀——政府进行对美第奇家族有利的改组——斯福查和皮奇尼诺的进军——尼科洛·皮奇尼诺去世——战争结束——波洛尼亚的骚乱——安尼巴莱·本蒂沃利奥被巴蒂斯塔·坎内斯基杀害，后者又被平民处死——桑蒂被认为是埃尔科莱·本蒂沃利奥的儿子，他被邀请去波洛尼亚统治该城——科斯莫·德·美第奇对他说的话——米兰公爵背信弃义，密谋反对斯福查——战火遍及意大利——米兰公爵的败绩——公爵向伯爵求救，双方和解——公爵和威尼斯答应给伯爵许多好处——威尼斯人想偷偷从伯爵手中夺取克雷莫纳。

当罗马尼阿发生这些事情之际，佛罗伦萨城内并不平静。在政府中名望最高的公民当中，内里·迪·吉诺·卡波尼的势力比其他人的势力更使科斯莫·德·美第奇不放心，因为内里除了在城邦事务中享有大权之外，在军队里还有势力。他常常担任佛罗伦萨军队的指挥官，他的英勇和才干很受军队官兵的爱戴；而许多人记得他和他父亲都曾打过许多胜仗（他父亲曾攻占比萨，他本人曾在安吉阿里打败尼科洛·皮奇尼诺），就更敬爱他；那些不愿意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人们对他也是敬畏的。在佛罗伦萨军队指挥官当中，有一位名叫巴尔达乔·德·安吉阿里的，是一位卓越的军人，在当时的意大利，不论就武艺和智谋而论还没有一个人超过他。他一直担任步兵指挥官，在步兵中很有势力，许多人认为：不论他把他们领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巴尔达乔是内里的密友，内里常常亲眼看到他施展才干，因而对他十分赏识。这在其他公民当中引起极大猜疑，认为无论保留他的军职还是把他辞退同样都很危险，于是就决定把他干掉。而命运似乎也支持他们这个计谋。巴尔托洛梅奥·奥尔兰迪尼这时担任正义旗手。这个人就是曾经被派去把守马拉迪关口的那位；上文曾谈到，那个关口本是坚不可摧的天险，但当尼科洛·皮奇尼诺进入托斯卡纳时，他却极其卑怯地弃关逃命。巴尔达乔对这件罪恶昭彰的贪生怕死事件极为反感；他在许多场合，无论在口头上还是书面上总把这桩丢脸的事弄得尽人皆知。巴尔托洛梅奥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定要报仇，他企图用杀人灭口的办法抹掉自己品质上的污秽。

别的一些公民知道巴尔托洛梅奥有这种心情，很轻易地说服他杀死巴尔达乔，一方面可以为自己报仇，同时也使国家摆脱了这个人，留着这个人国家就要冒极大危险；解除他的职务也会引起很大混乱。巴尔托洛梅奥下定决心杀害巴尔达乔。他在宫中自己的房间里埋伏了几名手持凶器的青年；巴尔达乔按日常惯例到宫中和官员商谈军务；这天他一到宫前广场，正义旗手就派人去请他，他毫不怀疑地服从了，在通往执政团办公处的走廊里正义旗手迎上他，共同谈论他的公事，当走近隐藏刺客的那个房间的门口时，巴尔托洛梅奥就向他们发出信号，刺客立即从室内冲出，发现巴尔达乔只身一人、又未带武器，就把他砍死，把尸体从面对海关的那个窗户扔出去，从窗外又抬到广场上，把头割下，暴尸一日，给群众观看。巴尔达乔是结过婚的人，只有一个男孩子，在他本人死后不久孩子也死了；他的妻子安娜莱娜就这样丧失了丈夫和儿子，她多次拒绝改嫁，把自己的家改成修道院，过着退隐的生活；后来又有许多高贵的妇女进这修道院。她过着神圣的隐居生活直至寿终。由她建立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修道院保留着她一生的事迹，传颂后世。

这个事件削弱了内里的权力，使他失去了势力和朋友。但掌握政府的公民并不感到满足，因为他们掌权已达十年之久，“巴利阿”的权限也早已满期，许多人不论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有大胆的表现；看来这对他们的安全不利。这一派的领袖们判断，如果打算保持势力，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增强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各委员会于1444年又推举出新的一届“巴利阿”，由它改组政府，授权少数人组成执政团，重建监察院，罢免该院前届主席菲利波·佩鲁齐，委派另一位对他们这一派唯命是从的人接替。还延长被放逐者的放逐期限；把乔万尼·迪·西莫内·韦斯普奇逮捕入狱；剥夺新候选人名单中所有敌对党派人物担任政府高位的权利，和这些人一起被剥夺的还有皮埃罗·巴龙切利的儿子们，塞拉利家族全体成员，巴尔托洛梅奥·福尔蒂尼，弗兰切斯科·卡斯泰拉尼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用这个办法加强了自己一派的权势，贬斥了敌人或被怀疑可能与他们为敌的人们。

他们这样加强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随即把注意力转到对外事务方面。如前所述，尼科洛·皮奇尼诺已被国王阿尔方索抛弃；伯爵则在佛罗伦萨人的支援下扩大了军队，在费尔莫附近向尼科洛发动进攻并把他击溃；尼科洛几乎丧失了全部兵力，后来就逃到蒙泰基奥去了。他在这个地方加强防御，不久之后就又收罗大批人马，竟热能够向伯爵进攻，特别是在应让军队撤入冬令营房的时节。他在冬季大力招募集结军队，在这方面还得到教皇和阿尔方索的支持。因此，春天到来时，两位将领又都上了战场。这时尼科洛的兵力更强，把伯爵竟然逼至绝境。要不是公爵设法挫败他的计划，他早已把伯爵征服了。公爵派人请尼科洛火速前去见他，说要亲自见他一面，以便把极关重要的大事亲口讲给他听。尼科洛急欲听听究竟是什么大事，于是为了追求毫无把握的好处，竟然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他把军队交给儿子弗兰切斯科统率，急急忙忙到米兰去了。伯爵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趁尼科洛不在时发动攻势，在蒙泰洛罗要塞附近交锋后，就把尼科洛的部队击溃，并俘虏了他的儿子。尼科洛到达米兰后，发现原来是受了公爵的骗，又听说自己的军队已被打垮，儿子被俘，于1445年悲愤而死，终年六十四岁。他是一位勇敢但却不交好运的将领。他留下两个儿子：弗兰切斯科和亚科波，这两个儿子论才干不如他们的父亲，而命运则更不幸；因此，他们这个家族的武装力量后来几乎全部被消灭了。而斯福查则不然，他比较幸运，荣耀日增。教皇看到尼科洛的部队已溃败，他本人也已死去，又难望从阿拉贡国王处得到援助，于是就向伯爵求和；由于佛罗伦萨人从中调解，媾和成功。在整个马尔凯区，教皇只保留奥西莫、法布里阿诺和雷卡纳蒂数地，其余全部由伯爵继续占有。

马尔凯区既已恢复和平，全意大利本来也应当安定下来了，谁知这时波洛尼亚又出了事。波洛尼亚有两个势力强大的家族：坎内斯基和本蒂沃利。前者的首领是巴蒂斯塔，后者的首领是安尼巴莱。这两大家族为了巩固相互间的信任曾一再联姻。但在具有同样野心追求各自目标的人们之间，搞姻亲关系虽无困难，建立友谊却并非容易。波洛尼亚人在赶走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之后，曾靠安尼巴莱的势力，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结盟；在巴蒂斯塔这方面，由于他了解公爵切望取得波洛尼亚的支持，就提出刺死安尼巴莱、使波洛尼亚受公爵控制的建议。双方商妥后，巴蒂斯塔即于1445年6月25日带领手下人袭击安尼巴莱，把他杀死，随后就喊着“公爵！公爵！”的口号，从城内驰过。当时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军事委员都在波洛尼亚，他们开始时躲在自己屋里；但后来发现人民不但不支持杀人凶手，反而拿起武器成群结队在广场集合悼念安尼巴莱之死，于是这些军事委员就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把他们能召集的武装部队召集起来，攻打坎内斯基家族。不久就把他们打败，杀死了一部分，把剩下的都赶出城去。巴蒂斯塔未能逃脱，但也未被敌人捕获；他躲在家宅里一个作谷仓用的地窖里。本蒂沃利家族那一派的人找了他一整天也未发现，但知道他并未逃出城去，于是就极力恫吓他的仆人，后来一个马夫透露了他隐藏的地点，从而把他从地窖里拖出来杀了（当时他还是全身披挂），拖着他的尸体游街，最后予以焚毀。由此看来，公爵的权威虽足以怂恿冒险，但因兵力不在手边，无法支援。

巴蒂斯塔之死和坎内斯基家族其他成员逃亡后，暴乱平息；但波洛尼亚全城仍极混乱。因为，本蒂沃利家族没有一位已成年可以掌权的人。安尼巴莱只留下一个儿子，名叫乔万尼，才六岁；人们担心本蒂沃利家族内部可能出现纷争，这样很可能招致坎内斯基家族卷土重来、使城邦和他们这一派同归于尽。正当人心惶惶之际，曾经一度当过波庇伯爵的弗兰切斯科这时正在波洛尼亚，他对城邦掌权的人们说：如果他们打算找一位有安尼巴莱家族血统的人掌握大权，他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接着叙述：大约二十年前，安尼巴莱的堂弟埃尔科莱曾在波庇，结识了城堡里的一位姑娘，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桑蒂。埃尔科莱曾在许多场合承认桑蒂是他儿子；而且他也没法不承认，因为凡是认识他的人一看见这个孩子，就看出他的相貌和埃尔科莱一模一样。波洛尼亚人相信了他说的这个故事，立即派人到佛罗伦萨去看这位青年，打算争取科斯莫和内里允准，把他带回波洛尼亚。被认为是桑蒂的父亲的那个人早已死了，桑蒂由他舅舅安托尼奧·达·卡斯切塞收养着。安托尼奥相当富有，膝下无儿，是内里的朋友。内里知道这件事之后，认为既不应当置之不理，也不应当仓促应允；认为最好叫桑蒂和波洛尼亚派来的那些人当着科斯莫的面进行协商。于是就介绍见了面；波洛尼亚来的人对桑蒂不但尊敬、而且很崇拜；可见他们受宗派情绪影响之大。不过，当场并未作出决定；科斯莫只是把桑蒂叫到一边，对他说了如下几句话：

“关于这个问题，任何人的劝告都不如你自己拿主意好；因为你必须选定你内心愿意走的道路。假如你是埃尔科莱．本蒂沃利的儿子，你自然就愿意从事适合于你们那个家族、也无愧于你的父亲的事业；但如果你是安托尼奥·达·卡斯切塞的儿子，你就会留在佛罗伦萨，在毛纺行业的某一部门度过你卑贱的一生。”

这些话对这位青年影响极大。虽然他开始时几乎想拒绝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后来却说他完全听从科斯莫和内里的决定。他们二人同意波洛尼亚人的请求，并为桑蒂准备了适合身份的服装、马匹和仆从。几天之内，他就在大队人马护送下到达波洛尼亚。波洛尼亚人把安尼巴莱的儿子和全城邦的监护重任都交到他手中。他办事极其明智审慎；虽然他的先辈都是被敌人杀死的，但他本人却一辈子过太平日子，死时也受到众人尊敬。

尼科洛·皮奇尼诺去世、马尔凯区和平恢复之后，菲利波打算为他的部队物色一位指挥官，私下和弗兰切斯科伯爵手下一位主将恰尔佩洛内商议；作好安排之后，恰尔佩洛内就要求伯爵准许他去米兰接收菲利波在上几次战争中曾答应给他的一些要塞。伯爵疑心他们正在搞什么鬼；为了防止公爵牺牲他的利益成全自己，就把恰尔佩洛内抓起来；不久之后，就声称查出恰尔佩洛内搞阴谋反对他本人，予以处决。菲利波因此极其恼火。这件事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看了却很高兴，因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公爵和伯爵和好。

公爵的愤怒使马尔凯区战火重燃。里米尼君主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是伯爵的女婿，想得到佩扎罗；但伯爵在夺占这个城市之后却把它赐给他的弟弟阿莱桑德罗了。吉斯蒙多因为这件事本来就已十分气愤，后来又发现他的敌人费德里戈·迪·蒙泰费尔特罗在伯爵援助下占领了乌尔比诺，这就更使他发火。于是他就和公爵联合，劝说教皇和国王向伯爵开战。伯爵为了叫吉斯蒙多尝尝他如此渴望一尝的战争味道，决定先发制人，立即向他进攻。于是罗马尼阿和马尔凯区又陷入十分混乱的状况，因为教皇、国王和菲利波派来强大的军队支援吉斯蒙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则供给伯爵金钱，尽管未以人力支援。菲利波在罗马尼阿点燃战火仍嫌不足，还想从伯爵手中夺取克雷莫纳和蓬特雷莫利；但后者正由佛罗伦萨人防守，前者也有威尼斯人保卫；因此，战火又在伦巴第境内重燃。在克雷莫纳地区打了几仗之后，公爵的指挥官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在卡萨莱被米凯莱托和威尼斯军队击溃。这一胜利使威尼斯人有希望夺取公爵各处领地；他们派一位军事委员到克雷莫纳，攻打吉阿拉达达地区，除克雷马外，将该地区全部占领；然后渡过阿达河，席卷直到米兰的大片地区。针对这一情况，公爵求援于阿尔方索，向他指明：如果伦巴第落入威尼斯人之手，他的王国也将受到威胁。阿尔方索答应派兵前往援助，但也说明，如果伯爵不许他通过，军队行动必将十分困难。

菲利波已被逼至绝境，于是求助于弗兰切斯科伯爵，乞求他不要抛弃他这个岳父，他老了，又瞎了眼。伯爵因为公爵向他发动战争而感到生气。但他又忌妒威尼斯月益强大；而且由于盟国对他的供应不足，他已开始感到缺钱。而佛罗伦萨则由于不必再担心公爵，也不再需要他这位伯爵了；威尼斯人则希望他毁灭，因为在他们看来，如果别人不是借助于他，是不可能从他们手中把伦巴第夺走的。但是，正当菲利波设法要争取他过去，答应叫他统率自己军队，条件是他把马尔凯区交还教皇并退出威尼斯同盟的时候，威尼斯共和国也派大使来见他，对他说：只要他把马尔凯区的战事继续向前推进并防止阿尔方索派兵进入伦巴第，当威尼斯拿下米兰后就把该城给他，还答应他永远当他们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威尼斯提出的这些许诺极大，而且，他们开始打仗时也是为了支援他，使他不致丢掉克雷莫纳，因而威尼斯人向他提出的要求也不小。而他对受到公爵的伤害仍然记忆犹新，从而使得公爵的许诺失去作用。尽管如此，伯爵仍然犹疑不决。因为一方面，他必须考虑对盟国承担的义务，他曾发誓效忠盟友，他们最近又曾帮了他的忙，还有他对自己未来的希望，这一切都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他的岳丈的恳求；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担心威尼斯人那些表面上极为美好的许诺，骨子里可能包藏祸心；他毫不怀疑：假如威尼斯打胜，关于米兰和其他一切许诺都只能完全听凭威尼斯人支配；一个审慎的人，只要能摆脱这种局面，就决不应当陷进去。在他下决心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疑难，后来由于威尼斯人野心暴露才排除掉了；威尼斯人和城内秘密联系，发现有夺占克雷莫纳的机会，借口办别的事情，把军队开到城郊。这件事被为伯爵掌管该城军务的人发觉并采取措施防止了威尼斯人的计划得逞。因此，威尼斯人不但未取得克雷莫纳，而且把伯爵的友谊也丢掉了。伯爵这时才抛开所有其他考虑，一心和公爵联合起来。



第三章



米兰公爵菲利波·维斯康蒂去世——米兰人请斯福查当他们的军队指挥官——米兰成为共和国——教皇竭力要恢复意大利全境的和平——威尼斯人反对这个想法——阿尔方索攻打佛罗伦萨——皮奥姆比诺附近一带变成主要战场——佛罗伦萨兵营供应不足——那不勒斯军队和佛罗伦萨军队中发生纷乱情况——阿尔方索乞和并被迫撤退——帕维亚向伯爵投降——米兰人不悦——伯爵围攻卡拉瓦焦——威尼斯人力图解救——他们在卡拉瓦焦城外被伯爵击溃。

教皇尤金尼斯去世后，由尼古拉五世继位。伯爵命令全军集结在科蒂尼约拉，准备开入伦巴第境内。这时突然传来公爵菲利波逝世的消息，他死于1447年8月最后的一天。这件事使伯爵极为苦恼：他担心自己的军队可能由于欠饷而没有作好作战准备；又害怕威尼斯人，因为他不久前曾抛弃他们、倒向公爵这边，使威尼斯武装部队成了他的敌人；他还提防着他的宿敌阿尔方索；在教皇和佛罗伦萨那里，他也不存在任何指望，因为后者是威尼斯的盟友，前者又曾遭受他本人攻占领地。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勇敢承受命运安排，随机应变；因为在进行某种事情的过程中，好办法往往随时出现；无所事事则绝无可能。他感到大有希望，因为假如米兰人要抵制威尼斯人的野心，他们除了求助于他本人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供利用。于是，他就满怀信心地率领军队进入波洛尼亚领土，从那里又进抵莫德纳和勒佐，把军队暂驻在伦扎河上，派人到米兰提出他愿为他们效劳。公爵死后，米兰人当中有一部分倾向于成立共和国；另一部分人主张推举一位君主，在这批人当中，有的赞成要伯爵，有的要阿尔方索。但是，大多数人主张自由，他们占了压倒优势，于是组成一个共和国。原属公国的许多城市拒绝归顺，因为它们也都愿意享有自己的自由独立；即使那些并无此种想法的人也不愿服从米兰的统治。洛迪和皮亚琴察投靠威尼斯，帕维亚和帕尔马宣布独立。伯爵了解到这些混乱情况之后，就进抵克雷莫纳；他的代表和米兰的使节已谈妥请他担任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武装部队统帅，给他的酬金和公爵去世时给他的一样；此外他们还让他占有布雷西亚；等到收复维罗纳之后，他就可以占有维罗纳，把布雷西亚交还米兰。

公爵逝世以前，教皇尼古拉就位之后，曾设法在意大利诸王公之间恢复和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和前来祝贺他就位的佛罗伦萨使节联合商定在费拉拉召开会议，设法安排长期停战或建立和平秩序。于是，由教皇代表以及威尼斯、米兰公国和佛罗伦萨等国的代表参加的一次会议就在费拉拉开幕。国王阿尔方索未派代表出席，他当时正带着大批骑兵和步兵驻扎蒂沃利，支持公爵；他们二人已商妥：既然伯爵已被争取过来，就要向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发动公开进攻；在伯爵到达伦巴第以前，派人去费拉拉出席会议签署和平条约。国王虽未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已答应不论公爵作出任何决定，他都同意。会议进行了几天时间，经过许多争论之后，决议或者停战五年，或者建立长期和平，不论哪一项协议，公爵都应同意。公爵的使节回到米兰去向他请示时，发现他已去世。尽管如此，米兰人还是同意按会议决议办事。但威尼斯人却拒绝同意；他们抱有极大希望，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伦巴第的主人，特别是因为公爵刚死，洛迪和皮亚琴察就归顺了他们；他们相信不论用武力或订条约的办法，都可以使米兰丧失权力，然后再进一步向它施加压力，迫使它在任何外援来到之前就向威尼斯投降；他们由于看到佛罗伦萨正在和国王阿尔方索打仗，对这事就更增强了信心。

国王这时正在蒂沃利，企图实现他和菲利波公爵早已商定了的攻占托斯卡纳的计划。他断定，当时已在伦巴第境内开始的战争会给他以时间和机会；他还打算在战争公开打响以前就能在佛罗伦萨境内得到一个立足点，于是就和地处上阿尔诺河谷中的琴尼纳城堡秘密勾结，占领了城堡。佛罗伦萨人获悉这一意外事件，十分震惊；他们看到国王已开始行动，而且要竭尽全力损害佛罗伦萨，于是他们就雇用军队，成立指挥战争的十人委员会，和往常一样进行备战。国王已进入锡耶纳境内，正全力逼迫该城投降。但锡耶纳居民坚决和佛罗伦萨友好，拒绝接纳国王入城内或所辖领土的任何部分之内。他们借口敌人力量强大，他们无力抵抗，因而只为他提供粮秣。国王发现他不能像原先打算的那样从阿尔诺河谷进兵，因为一则琴尼纳已被敌方夺回，再则佛罗伦萨人也已作好一定程度的自卫准备，于是就转向沃尔泰拉挺进，在那一带地方占领许多要塞。从那里又向比萨进军。在盖拉尔德斯卡家族的法齐奥和阿里戈·德·孔蒂的支援下，占领了一些城堡；然后又从这些城堡出兵，进攻坎皮利阿；但因为这个地方有佛罗伦萨军队防守，而且也已到了严冬季节，所以未能攻下。因此，国王在他已占领的那些地方都留下一些驻军骚扰附近地区，自己带领其余的军队退回锡耶纳境内的营房里。佛罗伦萨入靠了冬季帮忙，尽最大努力招兵买马，得到乌尔比诺君主费德里戈和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达·里米尼任指挥官。这两个人原来虽互相仇视，但由于军事委员内里·迪·吉诺和贝尔纳尔德托·德·美第奇二人明智的领导，保持了团结，因而在天气仍极寒冷时，就都把营房拆掉、率领军队上战场；不但收复比萨境内各处失地，而且还收复沃尔泰拉附近的波梅朗切，从而阻住起初曾席卷马雷马整个地区的阿尔方索部队，使他留下军队驻守的那些地方几乎也都未能保住。

春回大地之后，军事委员们下令全军驻扎在斯佩达莱托，当时的总兵力是五千骑兵和两千步兵。国王率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进抵距坎皮利阿不到三英里处，但正当人们估计他要攻打该城时，他却朝皮奥姆比诺猛扑过去，因为那个城市防备较差，他打算轻易夺取、从而获得一个军事要地，而佛罗伦萨丢掉这个地方必将感到很严重，因为国王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对佛罗伦萨进行长期消耗战，把他们拖垮，而他自己则可以从海上得到给养，并袭扰比萨全境。因此，佛罗伦萨人对他这次进攻十分震惊，他们研究采取何种上策对付，结论是如果他们能把军队留在坎皮利阿森林中，国王必将被迫在打败仗后逃走或不体面地溜掉。按照这个意见，他们在里窝那装备了四只大船，在把三百名步兵成功地运进皮奥姆比诺之后，随即在卡尔达内摆好阵势，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他们认为如在平原上的树丛里扎营则很危险。

佛罗伦萨军队依靠从附近地区取得补给，而这些地方人烟稀少、且贫穷，供应他们很困难。结果军队受苦了；特别感到缺乏的是酒，因为附近这一带一点儿酒都不酿造，又无法从较远处购买，因而不可能得到足量的供应。而国王的军队虽然被佛罗伦萨部队紧紧围困，但除了草料之外，其他供应都很充足；因为其他一切都是从海上得到补给。佛罗伦萨人也打算用同样的办法取得供应，就在那四只大船上装满给养物资；但当这些船开近时，却受到国王七艘大船的攻击，两只被截获，剩下的两只被赶跑了。这一不幸使佛罗伦萨军队在取得供应的问题上感到绝望；因此，粮草征发队里有二百人，主要是因为缺酒，竟然投奔国王那边去了。其余的部队也在抱怨，说没有酒就活不下去，因为这个地方的水不好、天气又燥热非常。于是军事委员就决定撤离这块地方，设法夺回现在仍在敌人手中的那些城堡。在敌人那方面，虽然供应并不缺乏，而且人数又大占优势，但仍然感到这次征战是个失败；因为当时在他们部队中正流行着沼泽地区热天常有的疾病，致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情况严重到每天都有许多人死亡，几乎全军都已受传染。这个情况促成双方和平谈判。国王要求得到五万弗洛林并占有皮奧姆比诺。当条件正在谈判时，佛罗伦萨许多公民声言继续打仗耗费太大，这样打下去并无希望争得有利的结局，因而希望取得和平，愿意接受国王提出的这些条件。

但是，内里·卡波尼回到佛罗伦萨之后，把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家这才一致决议拒绝接受国王的条件，把皮奥姆比诺的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和他订立攻守同盟，条件是他不能背弃佛罗伦萨，要一如既往那样协助他们防守。国王得悉他们这个决议之后，看到用他那已缩减的兵力已不可能夺取这座城市，只好撤退，就像完全被打垮了的军队那样，一路丢下两千具尸体。国王带着剩下的生了病的军队退到锡耶纳境内，然后又从那里撤回自己国土。一路对佛罗伦萨十分恼火，威胁说来年春天一定和他们再打一仗。

正当托斯卡纳境内发生这些事情时，斯福查伯爵已当了米兰部队的指挥官。他竭力争取也在米兰部队中服役的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的友谊，以便使他支持自己的事业，或者少跟他过不去。伯爵随即率领部队开上战场。帕维亚市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深知自己无法抵抗他，但又不愿意服从米兰人，于是就提出接受他的统治，条件是他不把他们交到米兰人手中。伯爵很愿意占有帕维亚，而且认为这个情况正是一个吉兆，因为这样就会使他的计谋蒙上一层色彩。他从未因惧怕或羞耻而不搞阴谋诡计；因为他认为：对伟大人物说来，失败才是可耻的，用欺诈取得的胜利则很光彩。但他还是担心他占领这个城市可能招致米兰人仇视，甚至有可能促使他们投靠到威尼斯势力之下。假如他拒绝接受帕维亚的建议，又担心萨沃伊公爵会取得帕维亚，因为许多公民有意臣服于他。而不论哪种方案都将使他丧失伦巴第的主权。

他考虑的结果是：自己占有帕维亚总比使它落到别人手里危险要小些；于是就决定接受该城人民的建议。他相信自己有办法使米兰人满意；他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不同意帕维亚人的意见，他们必将投降威尼斯或萨沃伊公爵，从而给米兰招来危险；帕维亚不论投降哪一方，米兰总归要失掉它，与其让与米兰为敌的任何一国或敌人占有帕维亚，不如让他本人占有，作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为近邻岂不更好。这个问题使米兰人极感为难，他们猜想已经发现伯爵的野心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又认为还是把自己的担心隐藏起来为好。因为万一伯爵扔下他们不管，他们就不知道除了威尼斯之外，还能向谁求救，而威尼斯人的骄横和暴虐当然是十分可怕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不和伯爵决裂，而是要在他的帮助下除掉正在威胁他们的那些祸害，希望在除掉这些祸害之后再解决从伯爵手下解救自己的问题；因为当时他们不只受到威尼斯的攻击，而且还受到热那亚人和萨沃伊公爵的进攻，后者是以菲利波的一个妹妹的儿子奥尔良的查尔斯的名义前来进攻的，但伯爵轻易地就把他打败了。于是就只剩下威尼斯一个敌人。威尼斯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决心要占领他们的土地。他们已经占领洛迪和皮亚琴察。伯爵在皮亚琴察城外扎营，在长时期的围困之后将该城占领并洗劫一空。冬季到来时，他让军队进入营房，然后又退回克雷莫纳休养生息，和妻子一起度过寒冬。

春天，威尼斯和米兰的军队再次开上战场。米兰人计划首先收复洛迪，然后再和威尼斯讲和。因为战费很大，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指挥官的忠诚也有所怀疑。所以他们既急于求得和平休养生息，也要操心防备伯爵。于是他们就决定命令军队前往包围卡拉瓦焦，希望从敌人手中夺得这个要塞之后，洛迪就会投降。虽然伯爵认为渡过阿达河攻打布雷西亚地区为上策，但他还是服从了，在卡拉瓦焦外围扎营围困，并修筑牢固工事；如果敌人企图前来解围，在进攻时必然会受极大损失。威尼斯军队在米凯莱托率领下进抵距伯爵营地不足两箭之地，发生多次小战斗。伯爵继续加紧围困要塞，逼得守城军队陷入绝境。威尼斯部队十分焦急，因为他们知道要塞一旦失守，就会使他们的远征全盘失败。他们的军官们在关于解救这座要塞的善策这个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但除了直接攻打在战壕中的守敌（尽管这样干有许多障碍）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威尼斯元老院认为这个要塞的重要性超过一切，虽然他们很胆怯，很怕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惜冒任何危险也要把要塞解救出来，决不能使它落入敌人手中。

于是他们就决定不顾一切攻打伯爵。第二天早晨就开始攻打防守最弱的一处。在首次冲锋中，伯爵全军立即陷入十分狼狈状况，这在突然袭击下是往往会发生的。但不久之后，伯爵就使他的部队完全恢复秩序，以致敌人为占领外围工事而发起的许多次冲锋都被打退、被赶跑；后来全部敌军都被击溃，在原有的一万二千名骑兵中，只有一千人逃出米兰士兵的手掌。米兰部队随即夺得所有车辆和军用物资。威尼斯军队从未遭受过这样彻底的惨败。在被掠夺的物品和俘虏当中，有一个人蹲在那里，像是避开人们看他；原来他是威尼斯军事委员之一。这位军事委员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并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一直都在发表蔑视伯爵的言论，还骂他是“杂种”、“贱种”。这回成了俘虏，才想起自己的过失。他被人带到伯爵面前时，因为怕受处罚，愁眉苦脸、惊恐万状，就像通常那些卑劣的人那样（顺利时往往得意忘形，陷于逆境时则失魂落魄、畏畏缩缩）俯伏在地，哭泣着乞求伯爵饶恕他过去骂他的过失。伯爵拉着他的胳膊把他扶起来，鼓励他尽量往好处想，不要害怕；然后对他说：他不明白像他这样一位慎重小心并受人尊敬的人，怎么会以言语毁谤那些不应受毁谤的人以致犯了错误，至于这位军事委员暗讽关于他本人的话，他确实不了解他父亲斯福查和他母亲玛东娜·露奇亚是怎样搞到一起的；他本人当时既不在场，又无机会对这种事进行干预；因而他既不应当受任何责难也不应当受什么赞扬。不过，关于他本人的言行，他却知道得很清楚：别人对他的行为无可指责。让威尼斯元老院和这位军事委员注意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就可以得到证明。最后劝他今后在谈论他人时要放尊重些，自己的言行则应当更小心谨慎些。



第四章



伯爵的胜利——威尼斯人和他达成协议——威尼斯人的看法——米兰人对伯爵的愤慨——他们的使者对他讲的话——伯爵的克制和答复——伯爵和米兰人准备打仗——米兰派往威尼斯的使节——威尼斯和米兰结盟——伯爵欺骗威尼斯和米兰——他求助于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内里·迪·吉诺·卡波尼反对支援伯爵——科斯莫·德·美第奇意欲支援——佛罗伦萨派使节到伯爵处。

伯爵在这次获胜之后，就进军布雷西亚地区，在占领整个农村地区后，即在距城不及两英里处扎营。威尼斯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下一步必然要轮到布雷西亚城遭受攻击了，于是就尽最大努力加强城防工事；随后又收集起残兵败将，并根据条约规定，向佛罗伦萨求援。这时佛罗伦萨和阿尔方索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就派一千步兵两千骑兵前往支援；威尼斯得到援军后，即取得谈判和平的地位。有一段时间这个共和国的命运似乎是：在战争中丧失的，在和谈中又赢回来；因为在战争中失去的东西往往在和平恢复后能取得双倍的补偿。他们知道米兰人对伯爵的猜忌，又知道伯爵希望不只是当他们部队的统帅、而且还要当他们全城邦的君主。他们可以在这二者（一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想和他们谈判，另一方则是出于恐惧）之间挑选一个进行和谈。威尼斯人决定选择伯爵为和谈对手，答应帮助他实现他的计谋。他们相信，米兰人将看出他们是受伯爵的欺骗了，为了报复，他们决不再受伯爵支配，宁愿投靠任何别人势力；而且，他们既然已经无力自卫，又信不过伯爵，别无其他办法，不得不投靠威尼斯，从而落入他们掌中。他们作出这项决议之后，就派人去试探伯爵，发现他很愿意讲和。显然，他很希望把卡拉瓦焦胜利的荣誉和好处全部归于自己，而不归米兰人。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威尼斯承担每月付给伯爵一万三千弗洛林，直到他夺占米兰为止；并在战争进行期间，向他提供四千骑兵两千步兵。伯爵答应将在最近的各战役中夺取的威尼斯城镇、俘获的俘虏以及其他一切全部还给威尼斯；他本人则只占有公爵临死时占有的领土。

米兰人了解到这个条约之后，在公民当中引起的悲伤远远超过卡拉瓦焦那次大胜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城邦的统治者很伤心，老百姓抱怨、妇孺哭泣、齐声怒斥伯爵背信弃义伪善狠毒。虽然他们并不期望以恳求或许愿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放弃他那忘恩负义的计谋；但他们还是派使节到他那里，看看他究竟能用什么颜色的外衣掩盖他那无耻的行径。使节们被引见时，其中一位说了大致如下的一段话：

“希望得到好处的人们常常利用恳求、送礼或威胁等办法使对方产生同情、或因对自己便利或因受到威胁而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对于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人或自以为势力强大的人说来，这些说法就都不重要了：企图用恳求软化他们、用厚礼收买他们、用威胁吓唬他们，一概无济于事。因此，我们现在觉察到您的傲慢、残忍和野心，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要求，也不是存任何希望——即使我们曾经存在过这种希望——要得到什么。我们只是来提醒您，您过去曾经接受过米兰人给您的许多好处；并要证明：您对米兰的回报是多么没有良心，忘恩负义；最少在灾难重重的情况下，能告诉您这些灾难是怎样产生的、是谁造成的，从而可以得到一些宽慰。您不会已经忘记菲利波公爵去世时您的处境如何不幸：当时国王和教皇都是您的敌人；那时您已和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断绝关系，由于他们的义愤、也因为他们不再用得着您了，因而几乎公开宣布成为您的敌人。当时您已因进行反对教会的战争而精疲力竭、众叛亲离、求助无门、囊空如洗，难望保住您自己的领地或荣誉。

“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米兰人头脑简单，把您接到我们家乡的话，您早已毁灭了。我们是出于对我们的公爵的怀念和尊敬才这样做的；由于您和公爵联姻并恢复结盟，我们曾相信您对公爵的感情会转到继承了公爵权力的人们身上；我们还相信：假如在公爵已经给过您的好处之外，我们再给您一些好处，那么我们企求和您建立的友谊就将不仅会是很牢固，而且会是难分难舍的；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在您原有的采邑之外，我们又把维罗纳和布雷西亚给了您。此外我们还能给您什么呢？还能答应您什么呢？不只是从我们手里，就算从任何别人手里，您还能够得到或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吗？您从我们手里得到的是出乎意外的好处；而我们从您手里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应得的损害。您那卑鄙的阴谋也并不是一直拖到今天才暴露出来的。您刚刚当上我们军队的统帅，立即接管了帕维亚、据为己有，这是任何常理都难容的；这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和您交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当时我们忍受了您伤害我们的行为，希望这么巨大的利益能够使您的野心得到满足。唉！那些妄想占有全部的人是不会满足于占有一部分的！那时，您也曾许诺把您随后可能征服的地方交给我们占有：这是因为您深知多次让出去的东西有可能一次全部收回，就像在卡拉瓦焦胜利之后发生的情况那样；那次胜利是用我们的金钱和鲜血换来的，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我们的毁灭。啊！那些必须谨防自己的压迫者的城邦是多么不幸！但是，必须信赖像您这样毫无信义可言的雇佣军的城邦则更加悲惨！马其顿的腓力曾充当底比斯军队统帅，在战胜底比斯的敌人之后，就变成它的敌人和君主；既然我们未能从底比斯和马其顿的腓力的事例中吸取教益，但愿我们自己的事例能够教育后代！

“我们自知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我们过分地相信了不应信赖的人。因为您过去的经历，您那不能平静下来的不安分的性格，早就应当使我们有所警惕了；我们也没有理由信任这样一个人，他曾出卖过卢卡的君主、向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勒索巨款、公然违抗公爵、蔑视国王；而且，除了这一切之外，他还曾扰害上帝的教会，甚至以数不清的暴行亵渎上帝本身。我们当时就不应当心存幻想，以为这么许多有权有势的君王在弗兰切斯科·斯福查身上产生的影响都不如米兰人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大；或认为虽然他曾在许多场合对那些权势人物不讲信义，却会和我们保持纯洁无瑕的信义。但是，我们的不慎既不能使您的不忠得到宽恕；也不能抹掉您的臭名，我们公正的控诉将把您的丑恶品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当我们的武装部队被利用来毁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不慎也并不能使您的良心不受谴责。您将会看到叛逆行径招来的苦难才是您完全应当得到的报应。而且，虽然野心会蒙住了您的眼睛，但全世界目睹您的罪恶行径，将使您不得不睁开眼看看；假如说发假誓、背信弃义、阴谋诡计触怒了上帝；假如上帝仍像过去那样，一贯是坏人的敌人，那么，他自己就会叫你睁开眼睛看看。因此，请您不要确信您肯定会取得什么胜利，因为全智全能的上帝将以正义的惩罚严惩您；而且我们也已经下定决心：誓死保卫我们的自由；即使我们发现我们终于无法保住自由，那时我们宁愿臣服任何别人也不可能屈服于您。假如因为我们罪孽过于深重，尽管我们已下定最大决心，但仍然要落入您的手里的话，那就请您相信吧：以欺诈和奸恶的手段开始的统治，必将在您自己或您儿子一代以耻辱和流血告终。”

在米兰人义正词严的斥责面前，伯爵虽非无动于衷，但他无论在话语上和态度上都没有显出任何异常的激动。他回答道，“你们轻率地发表长篇演说对我进行严重的指控，我很愿意看成是你们情绪太愤激了。假如有一位能够对我和你们之间的分歧作出公正判断的人物在场，我就可以向你们作出详尽的答复。因为事实很明显，我并未作出什么伤害米兰的事；而只不过是提防你们加害于我。你们很清楚，在卡拉瓦焦的胜利之后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不但没有把维罗纳或布雷西亚作为报酬交给我，反而向威尼斯求和，把争端的罪过全部加在我头上，而你们自己却取得胜利的果实，并把和平的功劳和从战争中可能得到的一切好处都归于己。这就充分表明：当达成了你们最初就想达成的协议的时候，你们无权抱怨指责我；假如我再稍稍迟延一步，我也可以有理由像你们现在斥责我这样斥责你们忘恩负义。至于这种指责的内容真假如何，当战争结束之后，你们曾祈求为你们所受伤害报仇的上帝将会向你们表明，上帝并将证明哪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哪一个拥有最大的正义。”

使节告辞之后，伯爵决定攻打米兰。米兰人则进行自卫的准备，委任弗兰切斯科和亚科波·皮奇尼诺（他们二人由于布拉乔和斯福查两个家族的世仇，帮助米兰人打仗）统帅他们的军队以争取自由，至少在他们能够使伯爵失掉威尼斯人对他的支援以前要这样做；他们认为威尼斯人不会永远对伯爵友好和忠心的。伯爵这方面也很明白这一点，他认为单凭条约对威尼斯人的约束是不够的，更审慎的办法是：还要用利害把他们拴住；因此又和威尼斯人商定分头进行战争：他答应让威尼斯人攻打克雷马；他自己则率领其余部队进兵其他地区。这个安排的好处使威尼斯人很长时间和伯爵联盟，从而使他得以征服米兰全境，并加紧包围米兰城，使城内居民无从得到必需品的供应。他们在绝望之余，派代表前往威尼斯乞求威尼斯人同情他们的不幸处境，应当像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常有的情况那样，帮助他们保卫自由，反抗暴君；这个暴君一旦变成他们这个城邦的主人，威尼斯对他就再也无法约束了；他们也不要以为他会满足于条约中划定给他的边界，他还想得到米兰所有附属地区。

当时威尼斯人还未占领克雷马，他们打算在改换阵营之前，先把这件事办成。他们向代表们公开回答说由于和伯爵订有条约，使他们不能保卫米兰人；但私下里却一再向代表们保证要按他们所希望的去办。

伯爵的队伍已逼近米兰城下，正在和居民争夺郊区。这时威尼斯已取下克雷马，认为无须再迟疑，于是就公开宣布支持米兰，和他们订立和约并结成同盟。条件中有一项就是要保证米兰的自由完整无损。协议达成后，他们就下令在伯爵营地的部队撤回威尼斯领土。他们通知伯爵说他们已和米兰签订和约，并给他二十天时间考虑他将怎么办。伯爵并未因为威尼斯采取这一步骤而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已预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且估计每天都可能发生；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又不禁感到后悔和恼怒，就他他自己抛弃米兰时米兰人所感到的那样。他花了两天时间来考虑如何答复威尼斯派去把与米兰订约事通知他的使节们；在这两天中，他作出决定要欺骗威尼斯人，而并不放弃自己的冒险事业。于是，他表面上接受了和平倡议，派全权大使前往威尼斯认可和约；但暗中却命令他们不要认可，要用种种借口或吹毛求疵的办法拖延时间。为了使威尼斯人更相信他的诚意，他还和米兰人签署了停战一个月的协议，并命令部队撤离米兰，分散到他已占领的那些地方。这个办法使他取得胜利并使米兰被打垮。因为威尼斯人认为和平已有把握，就放松了备战工作；米兰人看到停战协定已经签署、敌人也已撤走，威尼斯又已成为友好国家，就确信伯爵已决定放弃他的计谋。这个想法使他们在两方面受到损害：一方面是疏忽了进行自卫的准备；另一方面是由于已到播种时节，他们在敌人已撤出的农村地区播种了大批粮食，从而使自己陷于饥馑。在伯爵这方面，一切有害于他的敌人的事当然都对他本人有利，而且时间又给了他喘息和取得援助的机会。

在伦巴第境内的战争进行期间，佛罗伦萨从未宣布支持任何一方，而且在保卫米兰时期或在其后都未曾援助伯爵，因为伯爵从未感到需要并向佛罗伦萨急切求援；他们只是当威尼斯人在卡拉瓦焦溃败之后，曾根据条约规定派兵支援他们。弗兰切斯科伯爵现在孤立无援，不知道该向何处求助，于是就被迫要求佛罗伦萨人迅速支援；他一面公开向城邦求助，一面暗中向朋友们伸手，特别是请求科斯莫·德·美第奇帮忙，因为他和科斯莫之间曾长期保持着坚定的友谊，科斯莫曾经常向他提出诚挚的劝告、进行慷慨支援；这时伯爵已极困难，科斯莫也不拋弃他，而是用自己的钱慷慨相助、鼓励他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还希望佛罗伦萨城邦公开支援他，但遇到困难。城邦最有势力的公民之一内里·迪·吉诺·卡波尼认为伯爵如占领米兰对佛罗伦萨不利。他的意见是：伯爵最好签署和约、不再诉诸战争，这样对全意大利的安全有利。首先，他担心的是米兰人可能因为对伯爵很恼恨而完全投靠威尼斯，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使所有城邦都毁灭；假如伯爵攻占米兰，在他看来，伯爵既有这么强大的军事优势、再加上如此庞大的领土，对佛罗伦萨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事；而且在他当伯爵时，已经叫人难以容忍，当了公爵之后必将加倍使人受不了。因此，他考虑对佛罗伦萨和全意大利来说，伯爵最好能满足于他的军事名望；伦巴第则应分为两个共和国，分别治理，这样它就不能合并一起为害别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认为除了拒绝支援伯爵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而且要继续保持和威尼斯的联盟。他这些议论并未使科斯莫的朋友们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内里之所以这样主张，并不是因为他确信这样做对共和国有利，而是为了防止科斯莫的朋友伯爵升任公爵，担心科斯莫将因此势力太大。

科斯莫在答复中指出，支援伯爵不论对全意大利、对本城邦都大有好处。因为如果认为米兰人能保住他们自己的自由，那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那个社会的性质、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世代的竞争，使他们不可能组成自己的文官政府；因此，他们只能由伯爵当他们的公爵，或者让威尼斯人当他们的主子；在这两种情况下，究竟是要一个势力强大的朋友还是要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做他们的邻居好呢，谁都不会怀疑哪种情况肯定对佛罗伦萨有利。也不用担心米兰人在和伯爵打仗期间会屈从于威尼斯人，因为伯爵在米兰城内有强大派别支持，而威尼斯人却没有这样的派别；因此，当米兰人无法保卫自己的自由时，他们将更倾向于服从伯爵而不会屈从于威尼斯。

这种意见分歧使佛罗伦萨长时间没有拿定主意。但最后还是决定派使节到伯爵那里去谈判协定的条款。给他们的指示是：如果发现伯爵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就和他靠拢；如果情况相反，就要用外交手腕拖延时间。



第五章



伯爵和米兰人之间进行的战争——米兰人陷于绝境——平民起来反叛政府官员——米兰人向伯爵投降——米兰新公爵和佛罗伦萨结盟；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结盟——威尼斯和那不勒斯派使节至佛罗伦萨——科斯奠·德·美第奇给予威尼斯使节的回答——威尼斯人和那不勒斯国王备战——威尼斯在波洛尼亚挑起骚乱——佛罗伦萨备战——皇帝弗里德利希三世在佛罗伦萨——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在伦巴第境内进行的战争——那不勒斯国王之子费兰多进军托斯卡纳攻打佛罗伦萨人。

佛罗伦萨派去见伯爵的使节在抵达勒佐时就听说伯爵已当了米兰的君主。因为，停战协定刚刚期满，他立即率领军队向米兰进逼，企图不顾威尼斯人的反对强行占领，当时威尼斯人除了从阿达河岸前来援救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而这条路他又很容易加以阻击，因此，他并不怕威尼斯人前来（因这时又已进入冬季）；他确信，在春季到来之前他就会取胜。特别是因为弗兰切斯科·皮奇尼诺已死，只剩下他弟弟亚科波一个人指挥米兰部队。威尼斯曾派使节到米兰使公民们坚定保卫自己的城市的决心，答应他们立即给予强有力的援助。整个冬季，在伯爵和威尼斯军队之间只发生过几次小接触；天气刚一暖和，威尼斯军队立即在潘多尔福·马拉泰斯塔率领下进至阿达河一线；他们在研究为了支援米兰，是否应当冒险和伯爵打一仗。他们的将领潘多尔福深知伯爵的本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因而发表意见说冒险打一仗是不适宜的；而且，根据情况也并无必要，因为伯爵的部队眼下粮草极缺，不能在战场上呆多久，很快就得撤走；因此，他主张威尼斯军队就地驻扎下来按兵不动，这样既可以使米兰人感到有希望，又可阻止他们投降伯爵。威尼斯人同意他这一主张，一来是因为这个策略安全可靠，而且也因为这样可以使米兰处于困境之中，更能逼迫他们早一些接受威尼斯统治；他们感到很有把握：因为米兰人过去受过伯爵多次伤害，他们总不会投降伯爵的。

这时，米兰人已陷于绝境。这个城市本来穷人就很多；这时许多人饿死街头，从而使全城怨声载道，有几处已发生骚乱；政府官员感到惊慌，不得不千方百计禁止群众集会。一般说来，群众下定决心骚乱往往要费很长时间；但是，一旦人们已经下定决心，任何小事都足以激发他们采取行动。一天，有两个穷人正在新城门附近谈论全城的苦难、他们自己的不幸以及为了使自己得救可能采取的方式方法等等；其他的人也开始集拢上来，不久就集合起很大一群人；结果，有人就传说新城门附近的居民已经起来反叛政府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本来就在等待别人作出榜样的所有的下层居民，立即都拿起武器集合起来，推举加斯帕雷·达·维科梅尔卡托当他们的领袖。然后大伙儿就向政府官员们集聚的地方冲去，向他们猛烈进攻，结果凡是未能逃掉的都被杀死。在被杀死的人们当中有威尼斯使节利奥纳尔多·韦尼埃罗，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就是造成饥馑的主要原因，他还曾为米兰人的不幸感到高兴。就这样，群众几乎已经成了城邦的主人，他们就考虑下一步应当怎么办才能从四围的战争恐怖中摆脱出来，并取得和平。群众中普遍存在一种想法：认为他们既无能力保住自己的自由，就应当归顺一位能够保卫本城的君主。有人提到阿尔方索国王，又有人提到萨沃伊公爵，还有人提到法兰西国王，但没有一个人提到伯爵，因为群众普遍对他很愤恨。然而，和所有这些意见相反，加斯帕雷·达·维科梅尔卡托却提出伯爵；他详细地作了解释说，假如大家希望从战争中解脱出来，其他计划都行不通，因为米兰人民要求的是确有把握的、立即可以实现的和平，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取得援助的希望。他为伯爵的行为进行辩解；指责威尼斯人和意大利所有的国家，说它们或是出于野心、或是由于贪婪，都反对米兰人获得自由。他说，既然米兰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自由，那最好是服从一位了解他们并能保卫他们的人。这样，虽遭受奴役，却获得了和平，并且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和更危险的战争。群众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讲话。在他的长篇大论结束后，集合的全体群众一致通过决议：应邀请伯爵入城，派加斯帕雷前往谒见伯爵转达群众的愿望。按照人民的指令，加斯帕雷把使人高兴的好消息带给伯爵，伯爵听了极为满意，于1450年2月26日以君主身份进入米兰，受到极其欢乐的迎接；这些欢迎者不久前还因为对他极端仇视而曾对他进行种种的诽谤。

这件事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政府立即传令当时正在途中的派往米兰的使节：他们的使命不再是和伯爵谈判结盟，而是要改为向公爵庆贺胜利。使节依令作了安排，在米兰受到最隆重的接待和最尊敬的礼遇。因为公爵深知，为了对付威尼斯的势力，在意大利只有佛罗伦萨人才是他可能得到的最勇敢最可靠的盟友。佛罗伦萨人这时虽不再担心维斯康蒂家族的势力，却又发现遭到阿拉贡人和威尼斯人的反对。因为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族君主对佛罗伦萨人经常向法兰西皇族表示友谊存有戒心；而威尼斯人则因看到佛罗伦萨人把对维斯康蒂家族的宿怨转移到他们身上，于是就决定尽可能伤害佛罗伦萨；因为他们知道佛罗伦萨人曾经不断地扰害过伦巴第诸君主。这种种理由使新公爵极乐意和佛罗伦萨联合，也使威尼斯人和阿尔方索国王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促使他们同时打起两场仗来：国王和佛罗伦萨打仗、威尼斯和公爵打仗。威尼斯人认为公爵新接管政权，尚无力抵抗他们，即使加上他所能取得的一切外援也是办不到的。

但由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还保持着联盟关系，而且由于国王在皮奥姆比诺战争之后已和佛罗伦萨签署和约，因而立即公开决裂似乎说不过去，只好等到以后有讲得通的理由证明采取进攻措施有理时再说。由于这些原因，各国都派使节来到佛罗伦萨，他们都代表本国的元首表示，他们和佛罗伦萨订立的盟约并不是为了伤害其他国家，只是为共同防御。然后，威尼斯使节便抱怨说佛罗伦萨曾允许公爵的弟弟阿莱桑德罗带兵进入伦巴第；此外，佛罗伦萨还曾在公爵和曼图亚侯爵订约时予以帮助并出谋划策。使节声称这些行为损害了威尼斯，而且不符合两国政府之间至今仍存在的友好关系；他还和蔼地提醒佛罗伦萨人说：如果一方使另一方受到不应受到的伤害，则另一方将会有正当的理由采取敌对行动；一方破坏一项和约就应当想到会发生战争。佛罗伦萨执政团委派科斯莫·德·美第奇对威尼斯使节所说的话予以答复。科斯莫在一篇既长又精彩的讲话中追述了佛罗伦萨给予威尼斯共和国的许许多多好处；他指出，威尼斯人靠了佛罗伦萨的金钱、武力和谋划的帮助，得以占有如此广阔的领土；他提醒使节说：虽然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佛罗伦萨促成的，它却也从未做过招致双方互相仇视的事情；因为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平相处，如果缔约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他们对缔结条约都十分高兴；他确实对使节刚才说过的某些话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看到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竟会触犯了如此伟大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假如这些小事值得引起注意的话，他就必须让所有的人明白，他说，佛罗伦萨人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自由并对所有国家开诚布公；而公爵的性格是这样的，他如果需要得到曼图亚侯爵的友谊，是并不需要任何别人支持或劝告的。因此，他担心这些无端指摘的话背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尽管如此，佛罗伦萨人仍然愿意向所有的人们明白宣告：和佛罗伦萨交好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好处，而和佛罗伦萨交恶却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危害。

这件事就算这样给压下去了。使节告辞时，显得好像很满意。但威尼斯人和国王之间的联盟使佛罗伦萨人和公爵担心要发生战争，而不可能指望会有长时期持续下去的和平；于是他们两国也结了盟。与此同时，威尼斯和锡耶纳之间又签署条约，并把佛罗伦萨属民全部从他们城市和领地驱逐出境，从而暴露了他们对佛罗伦萨的敌意；不久之后，阿尔方索毫不考虑一年前和佛罗伦萨订立的和约，而且连一点借口也没有，就干了同样的事；威尼斯人企图夺占波洛尼亚，他们把波洛尼亚移民武装起来，还派遣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和这些移民合在一起，趁黑夜通过一条普通的阴沟潜入波洛尼亚城内。他们刚一进城，立即高声呼喊；被惊醒的桑蒂·本蒂沃利，听说全城已落入叛乱分子手中。尽管许多人劝他逃走，说即使他留在城里，也已经无法挽救城邦；但他却下定决心对付危险局面，自己拿起武器并鼓励他的部下也拿起武器；聚集了为数不多的朋友之后，就向叛乱者发动进攻，把一部分敌人击溃，杀死的更多，其余的都被赶出城去。由于他这一英勇果敢的行动，人人都认为他已充分证明自己不愧为本蒂沃利家族真正的好后代。

这些事件和实证给了佛罗伦萨人一个战争已迫在眉睫的预兆。于是他们就按过去遇到同样情况时的惯例，成立指挥战争的十人委员会。他们雇用了新的佣兵队长，派出使节前往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和锡耶纳，请求朋友们支援，刺探可疑人物情况，使动摇的人们下决心，摸清敌人的谋划。从教皇那里，他们只得到一般的友好表示和对和平的规劝；从国王那里，只得到他对驱逐佛罗伦萨籍属民一事的空洞的辩解之词，并答应不论谁申请过境都可安全通过；国王虽曾竭力掩盖他的敌意的种种迹象，使节们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他那不友好的倾向，还看到许多将损害佛罗伦萨的备战活动。佛罗伦萨和公爵的同盟因互相承担义务而得到加强，还通过公爵的关系和热那亚人建立友好关系，过去由于相互采取报复行动而结下的宿怨以及其他一些小争执都得到调停解决。虽然威尼斯人曾千方百计从中作梗，并曾请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把所有的佛罗伦萨人从帝国领域驱逐出去，但他们并未得逞。威尼斯人带着如此猛烈的仇恨投入这场战争，他们扩张领土的贪欲又如此强烈，以致他们毫不犹豫地要置佛罗伦萨人于死地而后快，尽管佛罗伦萨人曾经促使他们强大起来。

皇帝幸而并未听他们的话。威尼斯元老院禁止佛罗伦萨使节进入他们的领土，借口他们和国王订有条约，未取得国王同意不能接待他们。锡耶纳人用甜言蜜语接待佛罗伦萨使节，深怕在他们的盟国能予以援助之前就被打垮；因而竭尽全力使强国息怒，因为他们无力抵抗大国的进攻。当时有人猜想威尼斯人和国王也曾打算派使节到佛罗伦萨去说明开战的理由，但因佛罗伦萨不准威尼斯使节入境，国王的使节也不愿意单独执行这项任务，从而使这次使命未能完成。威尼斯人由此了解到：尽管他们十分瞧不起佛罗伦萨人，但佛罗伦萨人对他们更不尊重。

在这一片战争恐怖气氛中，皇帝弗里德利希三世前来意大利加冕。他于1451年1月30日在一千五百名骑兵护送下进入佛罗伦萨，受到执政团极其隆重的接待。他在佛罗伦萨一直逗留到2月6日，然后才去罗马加冕。在那里隆重地接受圣职之后，又和皇后举行婚礼（皇后是从水路到达罗马的），然后启程回德意志，于5月间再次路经佛罗伦萨，像他上次到达时一样受到隆重款待。由于他原先曾从曼图亚侯爵手里得到过一些好处，回国途中，就把莫德纳和勒佐两地划归他了。在这期间，佛罗伦萨人并未放松对即将来临的战争进行准备。他们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恫吓敌人，还和公爵一起与法兰西国王结盟，以便进行共同防御；这一条约在意大利公布时曾大事宣扬。

1452年5月已经到来，威尼斯人认为对公爵的进攻再拖延下去是不利的，遂以一万六千骑兵、六千步兵朝洛迪方向攻入他的领土；同时，蒙特费拉特侯爵在个人野心驱使或是威尼斯人的请求下，也向亚历山大里亚那边发动攻势。公爵集中一万八千骑兵和三千步兵驻守亚历山大里亚、洛迪以及可能受到敌人袭扰的一些其他地点；然后就率部向布雷西亚地区发动进攻，使威尼斯人受到极大骚扰；同时双方都抢劫乡村、蹂躏小城镇。公爵在亚历山大里亚打败蒙特费拉特侯爵之后，就能够集中全部兵力对付威尼斯人并侵入他们的领土。

当伦巴第境内的战争正在这样进行之际——这个战争当然还促使许多其他小事件发生，这些就不值得一一追述了——国王阿尔方索和佛罗伦萨人也在托斯卡纳境内展开战斗；但战果同样不甚显著，既未表现出更高超的智谋，也未招致更大的危险。阿尔方索的私生子费兰多率领一万两千部队进入境内，由乌尔比诺君主费德里戈指挥。他们企图首先攻打基阿纳河谷里的福亚诺要塞；因为他们既已取得锡耶纳的支持，就在这个方向侵入佛罗伦萨领土。这个要塞很小、城墙也很不牢固，其中驻军当然也不会强大；但就当时所有部队的士气来说，这批驻军还算是既忠诚又勇敢的；执政团还另外派二百名步兵前往协助防守。费兰多就在这样防备的要塞外边停顿下来；也许是由于守军英勇，也许是由于他本人无能，竟然用了三十六天才把它拿下来。这段时间使佛罗伦萨能够加强其他更重要的地点的防务，征集兵力，比以前更有效地完成部署。敌军后来进入基阿纳地区，向两个属于公民的私产的小城镇发起攻击，但还是未能攻下。敌人后来又在距锡耶纳不到十英里的基阿蒂边界上的一个名叫卡斯泰利纳的要塞外边扎营围困。这个要塞本来修筑得就不牢固，所处地势更不佳。尽管它有这些弱点，但进攻者却在围困了四十四天之后，还是被迫很不光彩地退走了。当时的佛罗伦萨军队很顽强，这些战争也很危险，今天认为无法防守而被放弃的那些地方，当时竟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费兰多在基阿蒂山区驻扎时曾多次进行侵扰，从佛罗伦萨领土上抢走不少财物，他劫掠的地区甚至扩展到距佛罗伦萨城不到六英里的地方，使人民极为惊恐并造成损害。这时佛罗伦萨己派遣多至八千的士兵在阿斯托雷·达·法恩扎和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蒂二人指挥下朝科莱要塞开去，命令这些部队和敌人保持一定距离，免得被迫和敌人对阵。因为他们认为，只要部队没有在对阵战中被打垮，一般说来就不会在战争中被打败；至于那些较小的要塞，虽然打仗时丢掉，缔和时还能收回；较大城镇并无危险，因为敌人也不敢冒险攻打这些大地方。国王还有一支由大约二十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有大战船也有小船，停泊在比萨海面；在围攻卡斯泰利纳时，这支舰队曾停泊在罗卡迪瓦达附近。由于该地长官疏忽，国王占领了该地，然后就在附近地区进行骚扰。不过，当佛罗伦萨派少数士兵到达卡姆皮利阿之后，这种骚扰就被除掉了，他们把敌人困在海滨。



第六章



斯泰法诺·波尔卡里阴谋推翻教皇政府——阴谋家们被发觉并受到惩处——佛罗伦萨收复失地——瓦尔迪巴尼约君主盖拉尔多·加姆巴科尔蒂企图把他的领地转让给那不勒斯国王——安托尼奥·瓜兰迪勇敢反击加姆巴科尔蒂的阴谋——佛罗伦萨人邀请昂儒的雷内来到意大利——雷内返回法国——教皇竭力恢复和平——宣告和平——亚科波·皮奇尼诺攻打锡耶纳。

教皇对这些事并未进一步进行干预，只是竭力使交战各方取得和解。但当他避开了外部的战争时，内部却出现灾难深重的危险。斯泰法诺·波尔卡里是一位罗马公民。他出身高贵、学识渊博，享有盛名；再加以品德高尚，就更超群出众。和所有追求荣誉的人们一样，他也打算尝试或做某些值得人们纪念的业绩；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全国人民从高级教士手中解救出来，恢复古代政体。他希望这件事一旦成功，人们将把他看成新罗马的缔造者或第二位国父。各级教士的放荡行径以及罗马贵族和平民的不满情绪，使他受到鼓励，感到自己的事业会有一个好结局。不过，最使他充满信心的却是佩特拉克的诗句。在以“善良的胸怀支配四体”一行开始的一段诗中，佩特拉克写道：

在塔比安山上

有一位骑士——他将受到

全意大利的尊崇和景仰

他将看到赞美舍己为人的诗章

斯泰法诺相信诗人有时赋有神明和预言家的天赋；相信佩特拉克似乎在这几行诗里预言的大事一定会发生，而他本人则正是命里注定要促使这光辉业绩实现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论在学识、口才、交游和影响等等方面都在罗马任何公民之上。心中有了这些想法之后，他不够慎重，在言谈举止、生活作风等方面都未能避免使自己的意图流露出来。结果事情被教皇得悉；为了防止出大乱子，教皇就把他放逐到波洛尼亚，并责令该城长官每天传讯他一次。首次受挫后，斯泰法诺并未气馁；相反，他更加热情地要实行他的计划。他利用各种办法，更小心地和他的朋友们取得联系，常常以最快的速度去罗马一趟又回来，以便在规定的时限以内接受传讯。在争取到足够数量的同党之后，他就决定不再拖延、立即起事。和罗马他那些朋友们安排好搞一次晚宴，邀请参与阴谋的人员全部出席；还命令他们到时候每人都把自己最信得过的朋友带去；他本人则定好在宴会开始以前到会。一切都按照他的命令执行了，斯泰法诺·波尔卡里也按时到达规定地点。夜宴饭菜已摆好，他走了进来，身上穿着金织的服装，脖子上戴着一圈富丽的装饰品，以便在众人面前显得威武庄严、有发号施令的气派。在和同谋者一一拥抱后，他发表长篇演说，激励大家下定决心实现光辉事业。然后就布置应当采取的各项措施：命令一部分人第二天早晨去占领教皇的宫殿，其余的人号召罗马人民武装起义。当天晚上这件事教皇就知道了。有人说这是因为阴谋者中间出了叛徒；又有人说这是因为教皇已知道波尔卡里正在罗马。就这样，就在他们举行宴会的当天晚上，斯泰法诺和大部党羽都被逮捕、后来被判死刑。他的事业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有些人会歌颂他的动机，但他还必定会因不懂事而受到指责；因为像这样的事业，看起来虽说也有些光荣，但几乎总是要身败名裂的。

托斯卡纳境内的战争已经进行大约一年。1453年春天，各方的军队再次开上战场。公爵的弟弟阿莱桑德罗．斯福查率领骑兵两千前来支援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得到这批援军之后，即设法收复失地，未经多大困难就收复一些地方；然后又包围福亚诺。但由于军事委员疏忽大意，城市被洗劫，居民逃散各地，只是在答应豁免他们纳税服役之后，才把他们招引回来，即使这样，还是费了很大气力才办到的。罗卡迪瓦达也已收复；因为敌人发现城市已无法守住，就先放了一把火，然后弃城而去。正当佛罗伦萨军队取得这些战绩时，阿拉贡军队因为不敢接近敌方，就在锡耶纳扎营，多次袭击佛罗伦萨领土。他们到处骚乱抢劫，使居民大为惊恐。国王也并未放弃利用其他手段损害敌方，他通过迂回攻击分散敌军、削弱其战斗力。

盖拉尔多·加姆巴科尔蒂是瓦尔迪巴尼约的君主。他的祖先和他本人一直从佛罗伦萨人手中领取俸禄或受他们的保护。阿尔方索设法引诱他以他的领地和那不勒斯王国境内另一块土地交换。这件事被佛罗伦萨执政团探悉了；为了摸清加姆巴科尔蒂的意图，就派了一位使节到他那里，提醒他说：他的祖先和他本人都接受过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恩惠，劝他继续忠于共和国。盖拉尔多假装大吃一惊，向大使庄严发誓，保证他从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叛逆思想，他很愿意亲自到佛罗伦萨去，保证他说的都是实话，只是因为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往，他愿把儿子送去当人质。这些保证再加上以儿子作人质的建议，使佛罗伦萨人认为他是受别人诽谤，而那些指控他的人才是既虚弱又诡诈的。可是，盖拉尔多事后却以加倍的热情加紧进行交换地盘的谈判。条件谈妥后，阿尔方索即派遣一位耶路撒冷骑士团的普乔修道士率领大批士兵来到瓦尔迪巴尼约谷地占领要塞和城镇。由于这些地方的居民和佛罗伦萨共和国关系很好，他们很不情愿地屈服了。

除了科尔比诺一个要塞外，普乔修士已经占领几乎整个地区。加姆巴科尔蒂在移交领土时，由一位名叫安托尼奥·瓜兰迪的年轻的比萨人陪同；这位青年异常英勇而雄辩。他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全面考虑，这个要塞十分牢固、守军又是出名的英勇；他们显然不愿意交出要塞；再加上加姆巴科尔蒂的卑鄙无耻；于是他当即下定决心力阻实现这个阴谋。当盖拉尔多来到要塞入口处，想要把阿拉贡部队引进要塞时，安托尼奥立即双手把他推出去，下令驻军关闭城门，不允许这样一个恶棍闯入，要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保住要塞。当这个情况传到巴尼约和附近地区时，居民都拿起武器攻打国王的部队，大家举起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旗帜把敌人赶跑了。佛罗伦萨人了解到发生的事情之后，就把盖拉尔多的儿子关进监牢，派部队到巴尼约保卫那一带领土。这些地方原来是由本地君主管辖，现在成为一个副主教辖区。叛徒盖拉尔多好不容易才逃脱，把妻子、家人和全部财产都留在不久前他力图予以背叛的那些人手里。佛罗伦萨人认为这事件极关重要；因为，假如国王真的夺得这片土地，他就会随心所欲地蹂躏塔韦雷河谷和卡森蒂诺，造成极大麻烦，使佛罗伦萨不可能再集中全部兵力对付锡耶纳地区的阿拉贡军队。

佛罗伦萨人除了在意大利境内进行各种准备以便对付敌对的同盟之外，还派遣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出使法国，请求法王允许昂儒的雷内率兵进入意大利支援公爵和佛罗伦萨；还说，他进入意大利之后，不但可以保护他的友邦，而且还可以设法收复那不勒斯王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答应向他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援。当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境内的战争正在进行之际，这位使节和国王雷内达成一项协议：国王答应6月间进入意大利，盟国答应在他抵达亚历山大里亚时，付给他三万弗洛林；在战争进行期间，每月还支给他一万。为了履行这一协议，国王雷内开始向意大利进军。但中途受到萨沃伊公爵和蒙特费拉特侯爵阻拦，因为他们都和威尼斯订有盟约，不许国王过境。佛罗伦萨使节向国王建议，为了保持他的友邦的势力，他应当先撤回普罗旺斯，然后再由海路把一部分部队运入意大利；同时，设法利用法兰西国王的权威使其余部队在公爵的领土上取得一条通路。后来这个计划完全成功了；雷内率部由海路到达意大利，其余部队由于法王从中斡旋，也在萨沃伊境内取得一条通路。国王雷内受到弗兰切斯科公爵极其隆重的接待；把他的法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会合在一起，向威尼斯军队展开极其猛烈的进攻，不久就收复克雷莫纳境内的一切失地。他们并不满足于此，又占领几乎整个布雷西亚的领土。威尼斯人在战场上已无法立足，于是就撤到布雷西亚城边去了。

冬季已到，公爵认为应当下令部队退入营房了，于是指定皮亚琴察为雷内军队的驻地。1453年整个冬季就这样度过，并未再进行任何活动。春天一到，公爵又准备开上战场，把威尼斯在陆地上剩下的领土夺取过来。正在这时，国王却通知他说因有要事不得不返回法国；他这个决定完全出乎公爵意料，使他十分着急。他立即去劝雷内别走，但无论怎样恳求、或作多少许诺，都未能使雷内回心转意。不过，他倒答应留下一部分军队，派他儿子率领来为盟国服役。这件事并未引起佛罗伦萨人不快，因为他们已经收复领土和要塞，不再担心阿尔方索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公爵除了原来属于他的领土之外再占领伦巴第境内任何部分。雷内告辞后，就按原来许下的诺言，派他儿子约翰进入意大利。约翰未在伦巴第逗留，径直来到佛罗伦萨，受到最隆重的迎接。

国王离开以后，公爵就想议和。威尼斯人、阿尔方索和佛罗伦萨人都已厌战，也想议和。教皇仍然像过去一样盼望各方和解；这是因为，一年来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已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征服了全希腊。他的征服使基督教世界十分震惊；特别是威尼斯人和教皇，他们已开始仿佛感到穆罕默德部下人马已经打到他们大门口了。于是教皇就请求意大利君主们派使节到他那里，授权谈判全面和平，各国都照办了。但当谈判每一具体问题的细节时，却出现许多争论，妨碍达成和平协议。阿尔方索国王要求佛罗伦萨赔偿他在战争中的开支，佛罗伦萨人反而向他要求一些赔偿；威尼斯人认为他们有权从公爵手中收回克雷莫纳，公爵则坚持收回贝加莫、布雷西亚和克雷马。因此，这些互相冲突的要求看来无法调和。但这批人在罗马未能办成的事情却在米兰和威尼斯两地由双方顺利地解决了；正当罗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公爵和威尼斯人于1454年4月9日达成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双方都恢复战前各自占有的地区，允许公爵从蒙特费拉特和萨沃伊两地的君主手中收复他们夺占的地方。

他们给其他各国一个月的时间来批准这一条约。教皇和佛罗伦萨以及锡耶纳等小国都在规定期限以内批准这一条约。此外，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公爵还签署二十五年和平条约。独有阿尔方索国王对已经取得的结果表示不满。他认为自己未受到应有重视，人们未能把他当作一位主要角色、只把他当成配角，因此他表现得很冷漠，不愿吐露自己的意思。不过，当他接见了教皇的一位代表以及其他各国派来的重要使节之后，终于接受了劝告，这主要是受到教皇的影响，和他儿子一起加入盟约，以三十年为期。公爵和国王还用双重联姻的办法建立双重关系，互相把自己一个女儿嫁给对方一个儿子。尽管如此，意大利仍然保留有战争的种子：阿尔方索提出，除非同盟各国答应他在不伤害各国利益的情况下攻打热那亚人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蒂和法恩扎君主阿斯托雷，否则他将不签署和约。这件事取得各国让步之后，他的儿子费兰多才从锡耶纳回到国内——他这次出兵托斯卡纳不但并未夺得任何领土，反而损失大量兵员。

建立全面和平之后，就只剩下一件令人担心的事：阿尔方索和热那亚之间的仇恨。但后来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国王确实未曾公开违反和平条约，但和平却常常遭到雇佣军的野心的破坏。威尼斯人像往常在战争结束之后那样，解聘了亚科波·皮奇尼诺。他和其他一些被解雇的雇佣兵队长一起开进罗马尼阿，从那里又进入锡耶纳地区；在那里停留下来，并占领了许多地方。这些骚乱开始时，即1455年初，教皇尼古拉逝世，由卡利克塔斯三世继位。他为了制止在罗马附近爆发的新战争，立即派他的将军乔万尼·文蒂米利阿率领他所能提供的兵力前往。佛罗伦萨和公爵也派去援军去和他的军队会合，一起在博尔塞纳附近攻打亚科波。虽然文蒂米利阿被俘，但亚科波还是披打败了，狼狈溃退到卡斯蒂利奥内德拉佩斯卡亚。如果不是在那里得到阿尔方索的援助，他的军队就会被全部消灭了。这件事很明显说明亚科波的军事行动是根据阿尔方索的命令进行的。后者由于这次并不重要的战争而几乎和盟国疏远了，似乎在已被明显察觉的情况下，为了安抚盟国，就命令亚科波把夺取的锡耶纳各地交还原主，锡耶纳人给了他两万弗洛林作为赎金；然后，那不勒斯王国就把他和他的部队接入王国。



第七章



土耳其人的进军震惊基督教世界——土耳其军队在贝尔格莱德城郊被击溃——一次惊人的大旋风的描述——反对热那亚人和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的战争——热那亚归顺法兰西国王——那不勒斯王阿尔方索之死——其子费兰多继位——教皇企图将那不勒斯王国赐给他的侄子皮埃罗·洛多维科·博几亚——颂扬庇护二世——昂儒的约翰和弗雷戈索家族之间在热那亚的动乱——弗雷戈索家族被打败——约翰攻打那不勒斯王国——那不勒斯国王费兰多被击败——费兰多恢复国土——热那亚人摆脱法国的枷锁——昂儒的约翰在那不勒斯王国被击败。

教皇虽然急欲约束亚科波·皮奇尼诺，但也并未忽视进行各种准备以保卫似已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基督教世界。他派遣使节和传教师到每一个基督教国家，勉励各国君主和人民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宗教，出钱出力来进行反对共同的敌人的伟大斗争。在佛罗伦萨，人们募集大批款项，许多公民都在自己的衣服上绣上红十字表示他们准备为信仰而战；人们举行庄严的列队游行；为了表示决心，人们不论在公开场合或在私下里都不忽视表示极愿意为这一伟大事业出人出钱出主意。但后来听说土耳其军队在围困贝尔格莱德时已被击溃——该城在匈牙利境内，是多瑙河上一个极其强固的城市和要塞——土耳其苏丹也负了伤，人们对这次十字军的热情也就有些减退；教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所感到的惊恐已不再起作用，于是他们就更慎重地进行战争的准备了。在匈牙利，由于在那场令人难忘的战争中指挥匈牙利军队的将军魏伍德人乔万尼·科尔维诺已经战死，匈牙利人的热情也冷却下来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意大利的情况。在1456年，由亚科波·皮奇尼诺挑起的骚乱平息以后，人间的武器已搁置起来，但老天似乎又向地球开战了。这时出现了极其可怕的大风暴，在托斯卡纳境内造成历史上空前的大灾害；使后人感到异常惊异、不可思议。在8月24日那天，大约在破晓前一小时的光景，在安科纳附近的亚得里亚海上刮起一股旋风，从东到西横扫意大利半岛，在比萨附近再次达到海上。夹带着乌黑的浓云、霎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这股风暴一路扫荡大约两英里宽的地带；在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作用下，这一大团压得重沉沉的浓缩水蒸气爆炸了，其碎片互相猛烈冲击、难以笔墨形容；大团大团乌云浓雾时而冲上九霄、时而落到地面，像是在扭打厮斗，一会儿旋转翻腾、风驰电掣，伴以疾风狂飙，其迅猛超出任何想象；一会儿电光闪闪，煞是可怕，同时不断迸发出浓厚而惨白的火焰。在乌云滚滚、狂风肆虐、电光闪闪时雷声隆隆作响，人类所听过的任何地震、霹雳声都无法与之相比。人人胆战心惊，以为世果末日到了；仿佛大地河山、苍天宇宙，混作一团，将又化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这一可怕的大风暴掠过之地，无处不是一片触目惊心的空前浩劫。特别是圣卡斯恰诺要塞附近受灾最为惨重，该地距佛罗伦萨约八英里，在作为比萨和格里埃韦二河谷分界的小山上。风暴从这个要塞和同一座山上的博尔戈圣安德雷阿之间的地区通过。后者未受波及，前者也只有少数城垛和住家的烟囱被吹倒。但在两城之间的地带，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巴尼约洛城内的圣马丁教堂和圣玛丽亚德拉帕切教堂的屋顶都被刮到一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两个屋顶完整无损，就像在那两座教堂上边盖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一个赶骡子的人和他那群牲口从路上被刮到附近的山谷里，被人发现时都已死亡。所有的橡树和其他高大的树由于在大风暴中不能弯腰，不但枝条被刮掉，树干也都已连根拔出吹到老远的地方去了。风暴过后，天已大亮，居民看见这一片荒凉景象，吓得目瞪口呆、十分沮丧。这一带已失去一切居住条件：教堂和民宅已变成一堆瓦砾；到处只听到一片悲叹声，有的是因为财产尽毁，有的是因为亲友或牲畜葬身废墟。目睹惨状者无不深感悲痛或充满同情。无疑这是全能的上帝的旨意，要恐吓托斯卡纳，而不是惩处它。因为要是风暴不是通过橡树和榆树地带或稀稀落落的较小的房屋中间，而是指向房屋栉比、人烟稠密的城市，所造成的灾害即使是具有一切恐怖观念的人也是无法想象的。但上帝只是希望这样轻微灾难的例子就足以提醒人们：要知道还有上帝，也要认识上帝的威力。

言归正传。阿尔方索国王对那个和平条约并不满意；而他毫无必要地挑起亚科波·皮奇尼诺对锡耶纳进行的战争又未产生任何重要结果；于是他就决定在盟国和约允许他攻打的那些地方试试，能否采取些什么反对行动。他因而于1456年从陆海两路进攻热那亚，企图剥夺弗雷戈索家族的政权，使阿多尔纳家族复辟。同时又命令亚科波·皮奇尼诺渡过特隆托河攻打吉斯蒙多·马拉泰斯蒂。但后者已在其辖区全境设防，因此并不担心；而国王的这一部分冒险事业也未产生任何效果。他反对热那亚的行动反而招来许多反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战争，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热那亚当时的督治是皮埃罗·弗雷戈索，他感到自己不能抗击国王的进攻，因而决定把自己无力保住的东西交给一位有能力抵抗敌人的人；他希望，由于自己给别人好处，将来也会得到回报。于是，他派遣使节到法国谒见查理七世，把热那亚的政权奉献给他。查理接受了，随即派国王雷内的儿子昂儒的约翰前往接管；约翰不久前刚从佛罗伦萨回到法国，查理认为他熟悉意大利的风俗习惯，一定能够治理热那亚；而且，这样他还可以得到一个机会，进行征服那不勒斯的事业，约翰的父亲雷内原先在那里的政权是被阿尔方索夺去了的。于是，约翰就启程前来热那亚；在那里被接待为君主。所有原属城邦和政府的要塞也都献给他。阿尔方索给自己招来这么一位过于强大的敌人，心里很苦恼、害怕。不过，他却并未因此感到沮丧，而是起劲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亲自率领舰队抵达维拉马里纳下游的披尔托港，随即得暴病身亡；从而使约翰和热那亚人避免了一场战争。

费兰多继承他父亲阿尔方索的王位之后，因为在意大利出现如此强大的敌人而感到惊慌。他怀疑国内那些渴望变天的贵族的意向，唯恐他们站到法国人那边去。他也惧怕教皇，深知教皇怀有野心，可能趁他新即王位的机会，设法从他手中把政权夺走。除了米兰公爵之外，他现在不能指望任何别人；而公爵本人也对那不勒斯王国事态同样感到焦虑；他很怕法国人夺占王国之后，必将尽力兼并他自己的领土；因为他深知法国人认为这些领土理应属于他们。于是，在阿尔方索死后不久，公爵就派人带着信件和军队去见费兰多，派去军队是为了向他提供援助并增强他的势力；那封信则是对他进行鼓励，并向他表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抛弃他。教皇在阿尔方索死后，企图把那不勒斯王国赐给他的侄子皮埃罗·洛多维科·博几亚。为了给他的计谋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以便取得意大利各国一致支持，他表示希望把这个王国收回作为罗马教会的领地。因此，他劝公爵不要支援费兰多。但正在交换这些意见并着手实施时，教皇卡利克塔斯去世了；由一位出生于锡耶纳皮科洛米尼家族的名叫艾尼亚斯的人接位，命名庇护二世。这位教皇并无个人利害关系的牵扯；除致力于基督教世界的福利和教会荣誉之外，他毫无其他目的。于是就在公爵的恳求下，为费兰多加冕为那不勒斯王。他认为：与其支持法国人的意见或像卡利克塔斯谋划的那样把王国弄到自己手里，还不如让它留在当时保有者手里，这样建立和平更容易些。费兰多为了报答这一恩惠，就把教皇的一个侄子安托尼奧封为马尔菲亲王，并把自己一个私生女嫁给他，还把本内文托和泰拉奇纳两地归还教会。

意大利的内部纷争就这样看来有可能平息；教皇也准备劝说基督教各国联合起来，像卡利克塔斯曾经计划的那样，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伟大事业。但就在这时，弗雷戈索家族和热那亚君主昂儒的约翰之间却又发生纠纷，这件事引起的战争比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皮埃特里诺·弗雷戈索住在他的要塞里维埃拉中，他认为约翰未能按照他们这个家族的功劳给予应得的报偿，因为约翰是在他们这个家族的支持下成为城邦君主的。这种想法使双方对立公开化。这是一个使费兰多很高兴的情况，因为他看到这能使他摆脱困境，而且也是使他得到安全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就以金钱和人力支援皮埃特里诺，相信可以把约翰从热那亚赶走。约翰了解到他这个计谋之后，就派人去法国求援，取得援军后即向皮埃特里诺发动攻击；皮埃特里诺由于友军众多，满怀胜利的希望。约翰因此被迫困守城内，皮埃特里诺趁黑夜率军入城，占领一些地区；但天亮时，他手下的人马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全军覆没；他本人的尸体就是在倒毙者当中找到的。

约翰这次取胜使他感到收复那不勒斯王国已有希望，于是在1459年10月间率领一支强大的舰队由热那亚出发前往，在巴亚登陆；从那里又进抵塞萨，受到当地首领的友好接待；塔兰托君主、阿奎拉人以及其他一些城邦和君主也加入他一边，因而王国大部已落入他手中。针对这个局势，费兰多向教皇和米兰公爵求援；为避免多树敌，他还和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签订和约。这件事大大激怒了亚科波·皮奇尼诺，他是吉斯蒙多的宿敌——因此辞掉在费兰多手下指挥军队的职务，投奔敌方。费兰多还派人送钱给乌尔比诺君主费德里戈，并尽速招募了一支在当时说来是相当可观的军队。这支军队在萨尔尼河岸和敌军相遇，在随后的交战中，费兰多的军队被击溃，许多主要军官被擒。在这次大败之后，大部地区已归顺约翰，只剩下那不勒斯城和几个小地方以及一些次要的王公仍归属于费兰多。这一仗打胜后，亚科波·皮奇尼诺建议立即进军那不勒斯；但约翰不同意，说他想首先攻下王国其余地区，然后再攻打政府所在地。他这个决定招致他这番事业的失败。因为他未考虑到：四肢极易听从头脑，头脑却不易顺从四肢。

费兰多在战败后即躲到那不勒斯城里，手下被冲散的那些残兵败将也跟着他进城；他向友邦求援，得到一些金钱和一支小部队。又派人到教皇和公爵那里求援，这次从他们那里取得比上次更慷慨更迅速的支援；因为他们开始十分担心他要丧失王国了。取得援助后，他重新燃起希望，随即率军队从那不勒斯城出征，在王国各地恢复声望，不久就收复被夺占的那些地方。当战争正在王国土地上进行之际，又发生一个情况，它不但使昂儒的约翰失去势力而且也失去使他的事业成功的一切机会。热那亚人对法国人那种盛气凌人、贪得无厌的统治已很厌恶，因而全城一起拿起武器反抗总督，逼得他躲到城堡里。弗雷戈索和阿多尔尼两大家族联合起来反对他，并取得米兰公爵的金钱和部队支援，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恢复和保持政权。与此同时，国王雷内带领一支舰队来支援他儿子，打算凭借仍未失守的那个城堡来收复热那亚城。但他的部队刚一登陆立即被彻底击溃，他丢尽脸面被迫退回普罗旺斯。当他父亲战败的消息传到那不勒斯时，约翰大为震惊；但在那些背叛了费兰多的贵族们的协助下，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战争，那些贵族们知道由于自己的背叛，已没有可能再和费兰多取得谅解。在经过很多小接触之后，两支王家军队终于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约翰的军队于1463年在特罗亚附近被击溃。不过，战败给予他的损害还不如亚科波·皮奇尼诺的背弃损害大，皮奇尼诺又投奔到费兰多手下了。约翰被军队抛弃后，被迫躲到伊斯特里亚，再从那里退回法国。这次战争持续四年之久。约翰的失败是因为疏忽大意；他曾常操胜券，但却未采取适当措施稳操。在这次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并没有扮演决定性角色。阿尔方索死后继任阿拉贡王的约翰曾派使节到佛罗伦萨，请求他们按照不久前和费兰多的父亲阿尔方索所签条约中的规定，前往支援他的侄子费兰多。佛罗伦萨人回答说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义务；他们认为在战争中援助做儿子的是不合适的，这场战争是由当父亲的带着自己的部队开始进行的；而且，这次战争开始时既未和他们商量也未通知他们，继续进行和结束之际也就不用他们帮助。使节们断言条约中的承诺对佛罗伦萨仍有约束力，他们应当对战争的后果负责，随即气冲冲离开佛罗伦萨。

在这次战争进行期间，佛罗伦萨就是这样对待国外事务，继续保持平静；但国内事务却并非如此，下卷将予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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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其他各国政府和佛罗伦萨历史的关系——共和制国家常常不统一——有些分歧有害，有些则不然——佛罗伦萨内部分歧的性质——科斯莫·德·美第奇和内里·卡波尼以不同方式取得权势——政府官员选举的改革对科斯莫有利——身居要职的公民对选举改革不满——正义旗手卢卡·皮蒂以强力限制补充提名——卢卡·皮蒂和他的党羽骄横暴虐——皮蒂的官邸——科斯莫·德·美第奇之死——他的慷慨豁达和高兴——他的谦逊——他的智虑明达——他的一些话。

读者看了本书前一卷之后，可能认为我既然早已申明只写佛罗伦萨的情况，却把伦巴第和那不勒斯境内发生的事情说得太详尽了。既然我已未避免这种写法，今后我还是不想避免这类离题的话。因为虽然我并非必须叙述意大利各国情况，但忽略其中值得注意的事件却是不适当的。假如这些大事一概删除掉，不但使我这部历史将难以理解；而且读起来既不是很有教益，也不是很有趣的。因为佛罗伦萨不得不参加的那些战争多半都是由意大利其他城邦或君主的行动引起的；例如，昂儒的约翰和国王费兰多之间的战争，就曾使费兰多和佛罗伦萨人，特别是和美第奇家族之间产生严重的敌视和仇恨情绪。国王抱怨在战争进行期间佛罗伦萨未曾给予援助，反而支援他的敌人；国王的愤怒引来了大祸——这件事读者以后将看到。我们在前文叙述国外发生的事件，已经讲到1463年；现在，为了使读者对本书关于当时国内事件的叙述清楚明了，有必要回溯一下几年前的那段时期的事。

不过，按惯例，我首先想谈谈对即将叙述的事情的一些看法。我认为，那些认为一个共和国会在目标方面保持完全一致的人们，是大大上当了。不错，有些分歧确实使共和国受害，但另一些分歧却对共和国有利。当分歧伴有党派斗争时，它就会危害国家；但当分歧并不夹有党派之争时，则将促使国家繁荣。既然不可能防止产生分歧，那么，一个共和国的立法者至少应当防止派别滋生。由此可见，公民取得名望和权势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从事公务，另一种是通过私人关系。前者如为国家打胜仗、夺取领土、细心而精明地完成出使任务、或提出明智的建议取得好结果等办法而获得权势；通过私人关系的办法有：给某些个人好处、在官员面前为他们辩护、以金钱支持他们、以不应得的名位抬举他们，或者用举办赛会和饮宴等办法笼络人心等等，这类办法滋生帮派；这样猎取权势对共和国是有害的，正如前一种为国家出力的办法——如果其中毫无派性的话——对国家是有益的。因为为国家办事是从公益出发，并非谋求个人私利。为国家办事虽然不能防止产生积年累月的不和；不过，如果背后并无帮派党羽为私利而支持这些人，他们就不致危害共和国，反而会为国家的兴旺作出贡献。这是因为，无论何人，只有在为共和国谋福利时才能取得荣誉，而且双方都在防止对方侵犯共和国的自由。

佛罗伦萨的内部分歧经常伴有党派之争，因此它一向是有害的。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派只是在受到敌对的一派牵制时才能保持团结。一旦敌对的一派的势力被消灭，政府由于没有反对派的约束力量，无法无天，于是就分崩离析。科斯莫·德·美第奇的一派于1434年取得权势，但因受压制的反对派人数众多，而且其中又有几位是势力极大的人物，有所顾忌的情绪使他的一派还能保持团结，约束他们的行动不要超出温和适度的范围；未曾施行任何暴政，也未曾干过任何有意触怒群众的事。因此，无论何时，政府如为恢复或加强自己的势力而要求公民支持，公民们总是愿意满足它的要求。因此，从1434至1455这二十一年期间，公民曾六次授予这届政府以“巴利阿”大权。

我们常常提到，佛罗伦萨有两位势力很大的主要公民：一位是科斯莫·德·美第奇，另一位是内里·卡波尼。内里的势力是通过为国家效劳获得的，因此他有许多朋友，但很少结党。科斯莫则不同，他有办法利用公私两个方面，因此他不但有许多朋友，而且还有不少党羽。当他们二人都在世时，由于总是团结一致，因此，他们无论向人民要求什么，一向都能如愿，因为在他们身上民心和权力是一致的。但当1455年内里去世、反对派从而消失之后，政府感到在恢复其权威方面遇到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困难竟然都是科斯莫的私人朋友、也是城邦最有权势的人物造成的。因为既然不用担心反对派了，他们就急于要削弱科斯莫的权力。这种前恭后倨的态度就是1456年的不幸事件的肇端；于是，人们在审议委员会上公开劝告当权者不要恢复“巴利阿”的权威，而应当取消选举袋，改用早先规定的投票制，以抽签的办法任命官员。

为了制止这种意向，有两种办法可供科斯莫选用：一种是率领自己的党羽以强力独揽政权，把其他人赶出政府；另一种办法是听任事态自行发展，让他的朋友们看看他们并不能剥夺他的权力，反而使他们自己被剥夺了。他选择了后一条道路。因为他很清楚，无论如何，选举袋里总是装满他自己的朋友们的名字，因而他并不致冒任何风险，只要找到机会就能把政府操在自己手中。由于政府主要职位改由抽签决定，人民群众开始认为他们又恢复了自由，政府官员作出的决定应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不再受大人物偏见的影响了。与此同时，那些显贵的朋友则都受到贬抑。许多人家过去一向是追随者盈门、礼物堆积；如今则两者都消失了。原先很有势力的人物已被降低到和一向被他们认为下等的人们平等了。过去远在他们之下的那些人这时都和他们平起平坐，再也无人尊敬和服从他们。他们常受人奚落嘲弄。在大街上，不断听到人们毫无敬意地提到他们和共和国。因此，他们发现丢掉政权的并不是科斯莫而是他们自己。科斯莫表面上装作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人们不论提出任何有利于平民的提案，他总是第一个表示支持。但使高级阶层最为惊恐、同时也是最有利于科斯莫进行报复的时机，则是恢复1427年财产税（或称“卡塔斯托”）。这项收税法使个人纳税按祛律规定，而不是由一批任命来执行法令的人说了算数。

这项法律既已恢复，就设立一个官职来执行。显贵们就集合在一起去找科斯莫，恳求他把他们和他自己从庶民的权力之下解救出来；恳求他恢复曾经使他自己权力很大并使他们大家也受到尊重的那个政府的声望。他回答说，他很愿意依从他们的要求，不过他希望用正规的方式得到这样的法律，即是说要取得平民的同意，而不是靠强力；如果用强力，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于是他们就在各个政务会议上设法要成立新的一届“巴利阿”，但未能成功。这些显贵就这事又来找科斯莫，极其谦恭地恳求他召集平民开一次大会或武人集会；但他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希望让他们体会到他们犯的错误有多大。当在任上的正义旗手多纳托·科基未征得科斯莫同意就建议召开大会时，属于科斯莫一派的那些执政官对这个主意十分无情地予以嘲弄，使得这位正义旗手实际上神经错乱了，结果不得不辞职。

然而，科斯莫也不希望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来当卢卡·皮蒂（一个大胆敢干的人）任正义旗手时，科斯莫就决定让他采取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步骤，但出了乱子就归罪于他，而不是科斯莫。于是卢卡刚刚就任，就多次向平民建议成立新的一届“巴利阿”；由于没有成功，他就用傲慢无礼的侮辱人的话要挟各政务会议的成员，随后又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在1458年8月间，圣洛伦佐节日前夕，事先在宫殿里部署了大批武装人员，然后在宫殿广场召集平民开大会，强迫群众同意采取一项他明知他们是反对的措施。重新掌权之后，就成立了新的一届“巴利阿”，按照少数几个人的意愿任命了各重要机构的官员；为了使他们用强力夺到手的政府能够开始施行恐怖统治，就把吉罗拉莫·马基雅维里以及其他一些人放逐，还撤掉许多人在政府中的荣誉职位。吉罗拉莫在越过了给他划定的界线之后，就被宣布为叛逆。他在意大利到处游说，想要鼓动各国君主反对他自己的国家；但他在卢尼贾纳时被人出卖，押回佛罗伦萨之后，在狱中被处死。

这一届政府在继续执政的八年期间多行暴虐，使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科斯莫这时已年老多病，不能像先前那样料理政务，于是佛罗伦萨就沦为它自己的少数官员的牺牲品。共和国为了报答卢卡·皮蒂的效劳，封他为骑士；他为了向尊奉他的人们表示同样的感激，就下令给至今一直被称为各行业“长官”的人们另一个头衔，称他们为“自由长官”，他们本来是不配称的。他还下令，过去的正义旗手一贯坐在诸教区长右侧，他本人以后应当坐在他们当中。并且，为了看起来似乎上帝也曾参与他们已完成的事业，就举行了公众游行，和庄严的礼拜式，为重掌政权向上帝谢恩。执政团和科斯莫都以丰厚礼物送给卢卡·皮蒂，所有的公民也都争相仿效；因而所赠金钱总数至少有两万达卡之多。就这样；他取得很大的权势；统治城邦的人已经不再是科斯莫，而是他自己了。他日益狂妄自大，开始修建两处极其豪华的大厦，一处在佛罗伦萨，另一处在鲁恰诺，相距约一英里；都是金碧辉煌，有如帝王宫殿。在城里的那一幢的规模，比前此任何私人建筑都宏伟。为了建成这两大邸宅，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不只是许多官员和私人都给他送礼、供给材料；甚至平民中各阶层群众也都纷纷捐输。除了这个办法之外，任何犯有杀人、盗窃或其他罪行应受法律制裁的亡命徒，只要能在这两处建筑的装饰和完工方面作出贡献，就可以安然避居在其院墙之内。其他官员，虽说不像他那样大兴土木，但其贪婪暴虐的行径也不在他以下。因此，如果说佛罗伦萨在这期间未曾遭受对外战争的蹂躏，它却饱尝了自己子孙的祸害。在这时期，发生了那不勒斯战争；教皇也在罗马尼阿开始反对马拉泰斯蒂家族的战争，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被他们占据着的里米诺和切泽纳。庇护二世担任教皇时期，就是在这些计划和想要组织一次反土耳其的十字军的意图中度过的。

佛罗伦萨继续处于分裂和动乱之中。由于上述原因，科斯莫一派于1455年开始发生倾轧不和；但也正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由于他精明审慎，还是使它平息下去了；但到1464年，他病情加重，后来就去世了。他的朋友和敌人一致为他的逝世而悲伤。他的政敌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他们看到甚至在科斯莫还活着的时候，公民们就贪得无厌；但只有科斯莫一个人还能对他们有所约束，使他们的暴政尚能为百姓所忍受；他们唯恐他一死，城邦就只有毁灭。他们对他儿子皮埃罗也不抱多大希望；皮埃罗人虽很好，但身体很差，又是新近才在政府任职，人们认为他会被迫退让；因此，在无人约束的情况下，那些官员的贪欲更将肆无忌惮。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对科斯莫之死，普遍感到哀悼。

在所有留名后世的人们当中，除军人外，科斯莫就算是最卓越最著名的一位了。他不但在财富和权威方面，而且在慷慨豁达、精明审慎等等方面，都超过和他同时代所有的人物。在使他成为本国的王公人物的那些品质当中，有一点就是他那超过任何人的高尚而慷慨大度的品质。在他死后，人们对他的慷慨大方就看得更清楚了；当他儿子皮埃罗打算弄清楚他有多少财产时，就发现任何阶层的公民，都曾借过科斯莫大笔钱财。当科斯莫听说某些贵族处境困难，常常是不用请求，就主动救助他们摆脱困境。他修建的那些公共建筑就足以证明他如何高尚豪爽。在佛罗伦萨他修建了圣马可和圣洛伦佐等女修道院和教堂以及圣韦尔迪亚纳修道院；在菲埃索莱山区修建了圣吉罗拉莫教堂和修道院；在穆杰洛地区，他不但恢复而且还在原地基上重建了一座米诺里修士或众修士修道院。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在圣克罗切、塞尔维、阿尼约利和圣米尼阿托等教堂里，修建了华丽的礼拜堂和祭坛。除了修建上述这些大小教堂之外，他还为这些教堂提供礼拜用品、家具和做礼拜适用的器具等。除了这些神圣殿堂之外，还应提一下他的私邸：在佛罗伦萨有一处，其规模之宏伟、建筑之优美，是和他这样一位伟大的公民完全相称的。此外还有四处：一处在卡雷吉，一处在菲埃索莱，一处在卡法朱奥洛，一处在特雷比奥；其规模大小和豪华方面都堪与王宫媲美。他好像单单在意大利显示建筑的豪华堂皇还嫌不足，在耶路撒冷也修建了一所慈惠院，收容穷苦和患病的朝圣者。

虽然他那些府邸也和他的其他事业和行为那样，都有帝王气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是佛罗伦萨的主宰，但他的精明审慎却使他事事都有节制，他的日常生活从未超过相当好的中等适度的水平；他在言谈，对待仆从、行旅、生活方式、交往等等方面，处处都表现出公民的谦逊态度。这是因为，他深知经常炫耀讲排场会招人妒忌，而富而不夸却易于受人容忍。因此，在为他的两个儿子选择配偶时，他并未寻求和其他君主联姻；给乔万尼只不过娶了科尔内丽亚·德利·阿莱桑德里；给皮埃罗也只是娶了卢克蕾齐亚·德·托尔纳布奥尼；他把孙女儿（皮埃罗的女儿）比安卡嫁给古利埃尔莫·德·帕齐；把南尼娜嫁给贝尔纳尔多·鲁切拉伊。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熟谙治国安邦之道。因此，在时运如此变幻无常，在这样一个变动频繁的城邦里，他处于喜怒易变的人民中，竟然能掌握政权长达三十一年之久。这是因为他具有天赋出众的智虑明达，他早就预见到灾祸将降临，因而有机会或是避开灾祸、或是防止形成有害后果。这样，他以十分忠实的态度和巧妙的方式不但克服了家族内和国内人们的野心行动，而且还使许多君主的傲慢态度受挫，因而不论任何国家，只要和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结盟，就一定可以战胜他们的敌国或保持本国完整无损；而不论是谁，凡反对他的，则不是丢掉时机，就是损失金钱或领土。

关于这一点，威尼斯人的经历就足以证明。当他们和科斯莫结盟反对菲利波公爵时，就总是取胜；但当他们背离科斯莫之后，则总是被打败，先是被菲利波、后是被弗兰切斯科。当他们和阿尔方索联合起来反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时，科斯莫利用他自己的商业信用使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两国货币枯竭；使他们乐于接受科斯莫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以取得和平。不论在城邦内外，他对付任何困难总是能够取得好结果，而且往往既使自己增添荣光，又使对手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佛罗伦萨内部的倾轧不和加强了他对城邦的统治；对外战争则使他在国外扩大势力、提高威望。他把圣塞波尔克罗的博尔戈、蒙泰多利奥、卡森蒂诺和瓦尔迪巴尼约等地划入佛罗伦萨的版图。他的品德和幸运战胜所有的敌人，抬高他的朋友的地位。他出生于1389年科斯莫和达米阿诺二圣节。他曾被放逐、被监禁、并曾遇生命危险，这些都充分证明他的早年充满不幸；他曾和教皇约翰一起出席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教皇垮台后，他为了得救，不得不化装逃跑。但在四十岁以后，他就十分幸运了；不但那些协助他处理政务的人、而且那些遍布欧洲经营他的投机商业的代理人，也都分享他的昌隆成功。因此，许多巨额财富都渊源于佛罗伦萨各大家族，犹如渊源于托尔纳布奥尼、本奇、波尔蒂纳里和萨塞蒂等大家族那样。

除了这些人以外，凡是听他劝告和得到他的保护的人也都发了财。尽管他不断花钱修建教堂、举办慈善事业；但他有时还是向朋友抱怨自己，说上帝对自己太好了，自己却从来都没有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为上帝办事足以报答上帝的恩典；由衷地说，自己已经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一切都无法与上帝给予的恩惠相比。他属于中等身材，橄榄色皮肤，面貌可敬；虽不博学，但口才出众，天赋本领极为高强；对朋友慷慨大方，对穷人仁慈；谈论内容广泛，提出意见却很审慎；讲话、答复严肃而机智。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被放逐初期，曾给他带话说，“母鸡已生蛋。”他回答说，“在离窝老远的地方生蛋，这是做恶。”其他一些反叛者让他知道，他们这些人“并非在做梦。”他说，“这一点我相信，因为我已经剥夺了你们的睡眠。”当教皇庇护二世正力促各国政府参加远征土耳其人的事业时，他说，“我是个老人，年轻人干的事我已经干过了。”当威尼斯使节随同国王阿尔方索的使节来佛罗伦萨对共和国发出抱怨时，他把帽子摘下来，问他们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他们说是“白的”，他回答道，“不错，不久之后，你们那些元老院议员的头就和我的一样白了。”在他临死前几小时，他的妻子问他为什么把双眼合上，他说，“让眼睛挡住死亡到来。”他从放逐中归来之后，有些公民对他说，他是在损害城邦；还说，把这么多信教的人逐出城邦是对上帝的触犯；他回答说，“损害城邦总比毁灭城邦好些；用两码玫瑰色的布就可以打扮成一位绅士；领导一个政府总比玩一串念珠需要更大一些的本领。”他这些言论成了敌党人士诽谤他的话柄，说他爱自身甚于爱国家、留恋现世胜于憧憬天堂。他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许多。但因无此必要故而从略。

科斯莫是学者的朋友和保护人。阿尔吉里波洛是个希腊人，是当时学识最为渊博的人物之一，科斯莫把他请到佛罗伦萨给青年人教希腊文学。他在自己家里接待那位使柏拉图哲学复兴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 
 

注



 ；由于很爱慕他，还在卡雷吉他的官邸附近送给这位学者一所住宅，使他钻研学问可以更方便一些、他自己也有机会享受和他交往之乐。他的智虑明达和巨大财富，对这二者的运用，还有他那优美的生活作风，使他在佛罗伦萨备受爱戴和尊敬；而且，不但在整个意大利，甚至在全欧洲的各国政府和君主那里，他都极受尊敬。这样，他就给自己的后代打下基础，使他们能够在品德方面比他不差，在财富方面还大大超过他。他们在佛罗伦萨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所享有的权威也并非平白无故得来的。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他曾甚感痛苦。因为，在他的两个儿子皮埃罗和乔万尼当中，他寄予最大希望的乔万尼不幸早夭；而皮埃罗则虚弱多病，既不能处理公务，又不能照管家业。乔万尼死后，当他的侍从们把他从一间房子抬到另一间房子去的时候，他长叹一声对他们说道，“对这么小的一个家庭来说，这所房子实在太大了。”使他那伟大的心感到痛苦的另一件事就是他认为自己未能获取有价值的疆土，未能扩大佛罗伦萨的版图。使他更为痛心的是，他感到他受了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的骗：在斯福查还是个伯爵时就曾答应他，说如果他当上米兰君主，就要为佛罗伦萨征服卢卡；但是，这是一个从未实现的计划。因为伯爵一当上公爵就改变主意：他决定在和平中享受用战争取得的势力，而不愿再去经受战争的疲劳和危险——除非他自己的领土需要他这样做。

这件事就是使科斯莫极感苦恼的根源。他认为他为这位朋友花了很多钱、遭到很多麻烦，结果这个朋友却不讲信用、忘恩负义。由于身体虚弱多病，使他不能像过去一贯那样处理公务又照管家业，只好眼看着家国日趋衰微，因为佛罗伦萨正在它自己的公民手中毁灭；他的家业也在他的代理人和子孙手中衰落。

情况虽说如此，科斯莫还算死于极为荣耀，极享盛名的时候。佛罗伦萨全城和基督教各国所有的君主都为失掉他向他儿子皮埃罗表示哀悼。他的葬礼是以最隆重最庄严的仪式进行的；全城男女老幼都为他送葬，一直把他的尸体送到圣洛伦佐教堂内他的墓地。在城邦政府的指令下，他的石碑上刻着“国父’字样。如果说我在描述科斯莫的一生时，用的不是一般历史撰写方法，而是在采用帝王本纪的体裁，那也不必奇怪；因为对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我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常的颂词。





[1]
 费奇诺（Ficino，Marsilio，1433—1499年），意大利柏拉图主义者，生于佛罗伦萨，科斯莫·德·美第奇于1463年任命他为佛罗伦萨柏拉图学会主席。——译者



第二章



米兰公爵成为热那亚君主——那不勒斯国王和米兰公爵竭力为各自的后代确保江山——亚科波·皮奇尼诺在米兰受到隆重接待，不久之后即在那不勒斯被谋杀——庇护二世力促基督教世界远征土耳其人，但落空了——米兰公爵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去世——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给皮埃罗·德·美第奇出的不忠实的主意——迪奥蒂萨尔维和其他一些人反皮埃罗的阴谋——平息动乱的努力落空——公众游行赛会——阴谋家反对皮埃罗·德·美第奇的计划——尼科洛·费迪尼向皮埃罗揭发他的敌人的阴谋。

正当佛罗伦萨和全意大利处于上述境况之中，法王路易十一世和他的贵族之间发生严重纠纷。这些贵族在布列塔尼公爵弗兰西斯和勃艮第公爵查尔斯的支持下正在和路易进行战争。他们发动的这次进攻很严重，使路易无法继续支援昂儒的约翰反对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事业。而且，由于他迫切需要他所能征集的兵力，就把萨沃纳（这个地方此时仍在法国统治下）给了米兰公爵，并告诉他：假如他愿意，路易就准许他征服热那亚。

弗兰切斯科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一方面仗恃国王的友谊助长起来的声威，再加上阿多尔尼家族的支援，就当上热那亚的君主。为了表示对这些好处的感谢，弗兰切斯科叫他的长子加利佐带着一千五百名骑兵到法国，在国王手下服役。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就这样成了伦巴第公爵和热那亚君主；阿拉贡的费兰多成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的国王。这两大家族又用联姻的方式结了盟；因此，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政权，确保他们终生尽享荣华，死后也可以顺顺当当传给后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认为那不勒斯国王还必须消除他对那些贵族感到不安的根据，那些贵族在他和昂儒的路易作战时曾触犯过他；公爵则应当把他自己家族的世仇布拉乔基家族的追随者消灭掉——这些人曾在亚科波·皮奇尼诺率领下得到过极高的声誉。亚科波·皮奇尼诺当时是全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将领；由于他并不据有任何领土，从而使所有占有领土的人很自然地都对他存有戒心；特别是公爵更为不安，因为他心里明白他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因此，他感到只要亚科波还活着，他就既不可能安享自己的财产，也不可能在传给儿子时得到任何程度的保证。为此，国王不遗余力地设法和国内那些贵族和解，千方百计要拉拢住他们，后来果然达到目的；因为，那些贵族也看得明白：尽管顺从国王、信赖国王也会有理由使他们放心不下；但假如他们继续和他打仗，他们必遭毁灭。人类往往十分急于逃避某种危险；因此，实力较小的人往往容易上君王的当。贵族们因为明白继续进行战争的危险，于是就相信了国王的诺言。但在向国王投降以后，他们不久就被国王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方式消灭掉了。这件事使亚科波·皮奇尼诺——他当时正带着自己的部队驻扎苏尔莫纳——非常吃惊。于是，为了使自己不致被国王用同样的手法干掉，他就设法通过自己的朋友从中调解、和公爵言归于好。公爵以极其慷慨的许诺，诱使亚科波只带着一百名骑兵来到米兰和他会面。

亚科波曾多年跟他父亲和兄弟一起服役，先是在菲利波公爵麾下，后来又为米兰共和国服役。因此他通过和米兰公民们的交往，结交了许多朋友，在全城颇有人望。在当时情况下，他在米兰的名声日益升高。因为斯福查家族的兴旺和新近取得的权势已引起人们的妒忌；而亚科波的不幸和长期不在国内却引起人们的同情。大家都渴望见到他。他这次到达米兰时，人们的种种不同的感情都流露出来：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出来迎接他；他走过的街道都挤满公民，急于看他一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布拉乔家族！”“布拉乔家族！”人们这样向他致敬却加速了他的毁灭，因为这使公爵对他心怀疑惧，从而更急于把他除掉。为了在尽可能不致引起任何怀疑的情况下办这件事，公爵这时就为亚科波和他的私生女德鲁西娅娜（早已许配给他的）举行成婚大礼。公爵随后又和费兰多安排好要他以高薪聘请亚科波当那不勒斯王国佣兵队长，拨给他十万弗洛林以维持军队。订立契约后，亚科波就在公爵的大使和妻子德鲁西娅娜陪同下向那不勒斯进发。到达后，受到尊敬而热烈的欢迎；在许多日子里，还举行各式各样的庆典来款待他。但在他要求准他到他的部队驻在地苏尔莫纳去之后，国王就邀请他到堡垒里饮宴，宴席结束后，就把亚科波和他儿子弗兰切斯科监禁起来，不久就把他们处死了。我们意大利的君主就是这样，因为妒忌别人身上存在而自己身上却没有的品德，竟然就把人家消灭掉。因此，不久之后，意大利就受尽压迫和摧残，成了这伙人为非作歹的牺牲品。

这时，教皇庇护二世已经解决罗马尼阿境内的问题；看到全意大利已太平无事，就认为这正是率领基督教徒远征土耳其人的大好时机；他采取了类似他的前辈曾采取过的某些措施。所有的君主都答应给以人力或金钱的支援。匈牙利国王马蒂阿斯和勃艮第公爵查尔斯甚至表示了意欲亲自参加。于是教皇就任命他们二人为远征军统帅。教皇满怀殷切期望，离开罗马来到安科纳，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全部兵力集结地点。威尼斯人也答应派船只到该地把军队运到斯克拉沃尼阿。教皇驾临该城后，那里不久就汇集了极其众多的人马，结果在几天之内就把城内所存全部粮草以及从附近地区所能收集到的一切供应全部消耗净尽，马上开始闹饥荒。此外，既无款项支给那些缺钱的人，又无武器装备那些赤手空拳者。马蒂阿斯和查尔斯二人也没有来到。威尼斯人派了一位官长带来一些船只，但与其说是为了接运军队，还不如说是为了炫耀自己，为了表明它并非失信而已。教皇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再加上年老多病，于是就去世了；集合起来的军队也都返回各自的国家。教皇是在1464年去世的。后来出生于威尼斯的保罗二世被推举继位。约在此同时，意大利各邦几乎都要更换统治者；次年，米兰公爵弗兰切斯科·斯福查在占据公国十六年之后也去世了，由其子加利佐继位。

正当佛罗伦萨内部纷争不已之际，斯福查之死无异火上加油，促使动乱激化，空前迅速产生恶果。科斯莫逝世后，其子皮埃罗继承财富，接管国家。他召请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来协助他。迪奥蒂萨尔维是一位声望很高，势力很大的人物。科斯莫曾对他很信赖；临死时，还曾向皮埃罗推荐，无论治理城邦、照料家业，一切都要听从他的指点。皮埃罗把科斯莫对迪奥蒂萨尔维的看法如实转告他本人；并对他说：虽然他父亲已经去世，但他自己仍然愿意像他在世时那样服从他；因此，无论在有关他的祖产或城邦事务方面，他都要征求迪奥蒂萨尔维的意见。于是皮埃罗就从自己的家务开始，叫人把他家全部财产，包括资产和负债，开出账单交给迪奥蒂萨尔维，以便使他了解财务的全部情况，便于提出适当的处理意见。迪奥蒂萨尔维答应尽心竭力而为。他在审阅了这些账目之后，发现情况十分混乱。于是他既不是出于对皮埃罗的友谊，也不是出于对科斯莫的感激，而是出于他自己的野心，认为用不着费多大麻烦就可以使皮埃罗把他父亲作为遗产留给他儿子的显赫名声丧失殆尽。为了实现这一计谋，他就前往拜访皮埃罗，劝他采取一项措施，这项措施表面看起来十分正确、很适合当时情况；但实际上却包含着对他的权威产生致命打击的后果。他向皮埃罗说明了他的财务非常混乱的情况以后说，假如他希望在城邦保持自己的势力、维持自己在财务上的声誉，解决这些混乱的唯一正确可行的办法，就是把他父亲过去借给国内外无数公民的款项全部收回，因为科斯莫在世时，为了在佛罗伦萨收买党羽、在国外拉拢朋友，在金钱方面极其慷慨大方；人们欠他的债务总数极其庞大。皮埃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因为他急于把属于自己的财产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应付他必须还付的款项。但他刚一下令回收欠债，公民就十分恼火，仿佛他所要求归还的是他无权要求归还的东西。他们对皮埃罗无礼辱骂，斥责他贪得无厌、忘恩负义。

迪奥蒂萨尔维看到他自己的建议已使皮埃罗遭到群情激昂的反对，就私下和卢卡·皮蒂、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尼科洛·索德里尼等人会晤，他们决定一致出力来使皮埃罗丧失在政府中的大权和势力。他们各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卢卡·皮蒂是想取得科斯莫曾据有的地位，因为他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不屑于屈从皮埃罗。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则深知卢卡不适于担任政府首脑，认为在除掉皮埃罗之后，城邦大权必然落到他自己手中。尼科洛·索德里尼则希望城邦享受更大的自由，争取作到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约束力。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对美第奇家族异常恼火，其原因如下：他的儿子拉发埃洛在一些时间以前曾娶阿莱桑德拉·德·巴尔迪为妻，并得到她带去的一份很大的嫁妆。也许是由于她本人有过错、也许是由于別人处理不当，她曾受到公公和丈夫百般虐待。结果，她的亲族中有一位名叫洛伦佐·德·伊拉里奥内的，出于对她的同情，带着几个武装人员，到阿尼约洛家里把她带走了。阿奇阿尤利家族控诉巴尔迪家族给他们家造成损害，后来这案子就呈请科斯莫处理。科斯莫判决阿奇阿尤利家应当归还阿莱桑德拉的财物，然后由她自己决定是否回到她丈夫那里。阿尼约洛认为，科斯莫在处理这个案件中没有把他当作朋友对待；他过去无法在作父亲的科斯莫身上进行报复，于是这时决定全力搞垮他的儿子皮埃罗。

这些阴谋家所怀动机虽各有不同，表面上却都装作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都说城邦应当由各机构官员治理，而不能听凭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数。大约就在这时，有一批商人破产，这就使人们更加憎恨皮埃罗，也增加了加害他的机会。据说使这些商人破产的原因，是皮埃罗在人人都没有料想到的情况下，突然决定追索欠款；这件事对于城邦既不光彩，也将促使它毁灭。此外，皮埃罗千方百计给他的长子洛伦佐娶了克拉丽切·德利·奥尔西尼为妻。这件事又使他的敌人抓住机会说：很明显，这是因为他瞧不起佛罗伦萨人，不愿和佛罗伦萨人结亲；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已经不是人民的一员，而是准备当君主了；因为，凡是不愿意和同胞公民结亲的人，必然是想奴役他们，所以才不屑于和同胞们交好。这些煽动叛乱的头头们认为他们已胜利在握；因为他们为了给自己的目标披上优美的外衣，已经在自己的旗帜上标出“自由”二字，多数公民因受骗上当而追随他们。

在全城人心激动的情况下，有些极端厌恶动乱的人认为，最好是想个法子用新鲜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在无所事事时，谁一鼓动往往就跟着谁跑。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问题方面转移开，他们就趁现在正是科斯莫逝世一周年之际，决定举行两项庆祝活动，其规模之大要和城邦曾经举行过的最隆重的庆祝活动相同。其中一项就是表演由宣告基督降生的明星引路的东方三王的来临；这项活动规模盛大、庄严华丽，以致单是准备工作就占用全城居民好几个月的时间。另一项是举行竞赛大会（这是他们给赛马起的名称），在大会上，全城第一流家庭的青年男子都要参加，还邀请了全意大利最有名的骑手。在佛罗伦萨最出众的青年当中，有皮埃罗的长子洛伦佐，他获得头等奖，这倒不是由于有人偏袒，而是靠他自己的勇敢获得的。这些庆祝活动过去之后，人们的思想又回到原先脑子里考虑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比过去更加迫切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结果形成严重的分歧和动乱。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则大大助长了动乱的发展。其中之一就是“巴利阿”的权力已经到期；另一件是：弗兰切斯科公爵死后，新公爵加利佐派大使到佛罗伦萨来，要求续订原来由他父亲和本城邦订立的盟约。盟约中有一条，规定佛罗伦萨每年支付公爵一定数额的款项。反对美第奇家族的那一派当中的主要人物抓住新公爵这一要求的机会，准备在政务会议上公开抵制。他们借口盟约原先是和弗兰切斯科、而不是和加利佐签订的，弗兰切斯科既已不在人世，规定的付款义务也就应当停止；而且这件事也毫无恢复的必要，因为加利佐并没有具备他父亲那样的才干，因而佛罗伦萨不可能也不应当期望从他那里取得同样的好处；如果说过去从弗兰切斯科手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现在从加利佐身上就更不会得到什么。他们还说，假如有任何公民为了他个人的目的而要雇用他，那将既不符合民间惯例，也不符合城邦自由的利益。皮埃罗的看法和这些意见正相反，他说：只是贪图省几个钱就抛弃这样一个盟国是非常失策的；对全城邦、甚至对全意大利来说，再没有比和公爵结盟更为重要的了。他还说：只要有这个联盟存在，威尼斯人不论用伪装友善还是公开战争的办法都无法伤害公国；但他们一看到佛罗伦萨人已经和公爵疏远时，他们很快就会准备战争；而且，他们看到公爵年纪轻、新近当政、又没有友邦支持，就会用武力或欺骗的手法，强迫他加入他们那一边；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况，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毁灭就不可避免了。

皮埃罗的意见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两派之间的敌视已开始在他们夜间的集会上公开表现出来。美第奇家族的朋友们在克罗切达教堂开会；对立一派则在皮埃达教堂。他们急于搞垮皮埃罗，就劝诱许多公民签名支持他们的计划。有一次，特别是在那次讨论应当采取什么方针的会议上，虽然大家都同意削弱美第奇家族的权势，但当讨论到用什么方法实现这一目标时，大家的意见却各有不同。有一派最温和最通情达理的人认为：既然这一届“巴利阿”的权力已经结束，大家就应当设法防止其恢复；到那时，大家会看到人们普遍希望由政府各机构官员和各政务会议来统治城邦；在短时间内，皮埃罗的权力必将显著减弱；他在政府中丧失势力的结果，将使他的商业信用也随之破产，因为他的财务情况已经很困难，如果他们能阻止他动用公款，他必然立即破产；这样，他们将不再受他任何威胁；从而不用处死或放逐任何人就可以成功地恢复人们的自由。可是，如果企图以暴力解决，必将招来极大危险。因为人类往往愿意让那自己倒下去的人接受命运安排；但如果他是被别人推倒的，人们就要急忙前去营救。因此，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特殊手段去反对他，他就会没有任何理由进行自卫或向人求援；假如他自己到处去求援，那只会对他自己极为不利；因为他这样作只会引起普遍怀疑、从而加速他自己毁灭，而且证明他们这边不论采取任何自己认为适当的步骤都是有理的。

会上许多人认为这样办事太缓慢，因而很不满意；他们认为拖延时间只对皮埃罗有利、对自己有害；假如他们听任事情按通常那样发展，皮埃罗就不可能有任何危险，而他们自己却会招来很多危险，因为反对皮埃罗的那些官员将允许他统治城邦，他的朋友们则会推举他当城邦君主，从而使他们自己不可避免耍遭到毀灭，就像1458年发生的事情那样。虽然他们刚刚听到的意见可以说最合乎仁慈宽大的感情，但抓住当前时机下手终将证明是最为保险，因而也是最好的时机，趁现在人们心中正在激烈反对皮埃罗的时候就促使他毁灭。为此，他们应当作出武装自己的计划，还应当取得费拉拉侯爵的支援，免使自己缺乏兵力。假如成立一届有利于自己的执政团，他们就能加以利用。于是他们就决定等待新的一届执政团成立，到时候再看情况决定。

在参与阴谋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名叫尼科洛·费迪尼，曾多次主持开会。他在最有把握的希望的引诱下，向皮埃罗揭发了全部事实，还交给他一份签过名反对他以及全部阴谋者的名单。皮埃罗发现反对他的人数这么多、身份这么高，感到很吃惊。在朋友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请倾向于支持他的那些人签名。他把这件事交给他最亲信的人当中的一位去办，发现人们的思想极其动摇不定、见异思迁，许多原先曾签名反对他的人现在又签名支持他。



第三章



尼科洛·索德里尼中签任正义旗手——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期望——两派都拿起武器——执政团很怕出事——他们对皮埃罗的做法——皮埃罗对执政团的回答——政府改组，支持皮埃罗·德·美第奇——他的敌人四散——卢卡·皮蒂失势——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给皮埃罗·德·美第奇的信——皮埃罗的回信——佛罗伦萨被放逐者的计谋——他们劝说威尼斯人对佛罗伦萨发动战争。

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当中，最高官职改选的日期到了；尼科洛·索德里尼中签任正义旗手。伴送他去上任的人，成千上万，其中不但有显赫公民，而且还有平民，气派之大确实惊人。在路上，人们还把一顶桂冠戴在他头上，象征全城邦的安全和自由都寄托在他身上。这件事也和其他许多类似的事情一样，足以证明：当一个人就任某种要职或取得某种权力时，如果引起群众过高的期望，多么不好。因为，人们这些期望由于不可能实现——许多人追求的都是一些无法办到的事情——其后果往往只有耻辱和失望。托马索和尼科洛·索德里尼是弟兄。尼科洛热情奔放生气勃勃；托马索则较为机智，他是皮埃罗的好友。他知道他弟弟所追求的只是城邦的自由和共和国的稳定，并不想伤害任何人；于是就劝他另搞一次投票选举，用这个办法可能使选举袋里装的姓名都是支持他的计划的人。尼科洛采纳他哥哥的建议，从而使他这一任在空想中白白地浪费了；而他那些朋友们，也就是那些主要的阴谋家，却是出于对他的嫉妒，才允许他这么干的；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政府在尼科洛的掌权时进行改组，认为等到另选正义旗手时再实现他们的目标也并不算太晚。尼科洛的任期就是这样过去了。开始时他兴办了许多事情，但后来一件都未办成。他卸任时的声望大大不如上任时。

这个情况使皮埃罗一派的势力扩大了，他的朋友们增强了信心，过去中立或动摇的人们现在也依附了他。从而形成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多少个月过去了，双方都未公开露出任何特殊的计谋。皮埃罗一派继续聚集力量；反对派的激愤也与日俱增，他们现在决定用暴力实现他们未曾能够或未曾愿意尝试通过各级官员的办法办到的事情，那就是刺杀皮埃罗。眼下皮埃罗正在卡雷吉卧病。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下令费拉拉侯爵把兵带到城市近处，以便在皮埃罗一死，他就可以把兵带到广场，强迫各位执政按照他们的意愿成立一届政府；虽然全体执政不见得支持他们，但他们相信，那些在原则上可能反对他们的人，由于畏惧，可能被诱使屈从。

迪奥蒂萨尔维为了更好地掩盖自己的阴谋，经常到皮埃罗处拜访，和他谈论城邦团结统一等问题，并劝他促成统一。但因为阴谋集团的计划业已全部泄露给皮埃罗；此外，多梅尼科·马尔泰利还告诉他，迪奥蒂萨尔维的弟弟弗兰切斯科·内罗尼曾竭力劝他加入他们那一伙，还曾对他说他们的胜利业已在握，他们的目标几乎马上就要实现了。针对这一情况，皮埃罗决定趁敌党正在拉拢收买费拉拉侯爵的时候，首先拿起武器。于是他就宣布他收到波洛尼亚君主乔万尼·本蒂沃利一封信，通知他说费拉拉侯爵已带领大队人马开到阿尔诺河上，公开声明要进军佛罗伦萨；他就是因为接到这一劝告才拿起武器的。说完之后，他就带领一支强大的队伍开到城里，这时，所有愿意支持他的人也都拿起武器。反对派也拿起武器，但因他们事先并无准备，所以秩序很乱。迪奥蒂萨尔维的住处距皮埃罗的邸宅很近，他觉得呆在家里不安全，就首先跑到宫中恳请执政团竭力劝说皮埃罗放下武器；随后又到卢卡·皮蒂处，要他忠于他们的事业。尼科洛·索德里尼表现得最为活跃：他拿起武器，后边跟着住在附近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庶民，向卢卡的住处走去；到达后，他劝卢卡骑上马，到广场上去支援执政团；据他说，执政团成员是支持他们一派的；毫无疑问，胜利必然属于他们；他不应当留在家里屈辱地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也不应当可耻地上了那些不愿拿起武器的人们的当；这是因为：果真发生那种情况，他很快就会因为失掉一个永远不可复得的良机而悔恨莫及；假如他要用强烈的手段消灭皮埃罗，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办到；假如他渴望达成和解，那么，处于提出条件的地位总比被迫接受人家提出的条件的地位好得多。但他这些话在卢卡身上并未产生任何效果。卢卡这时主意已拿定，皮埃罗曾以新的条件和许诺劝诱他脱离自己那一派，加入他那边。因为他的一个侄女已经嫁给乔万尼·托尔纳布奥尼了。因此，他劝尼科洛遣散他的追随者，返回家去；还对他说，假如城邦能由政府官员治理（事情肯定会是这样）他就应当知足，所有的人都应当放下武器；因为执政团——其中大部成员是友好的——一定会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尼科洛发现卢卡很难说服，就自回家去了。但临走前对他说，“我一个人不可能给城邦办成什么好事；但我能容易地预见到城邦将有灾难降临。你刚作的决定将使国家失掉自由；你将丢掉政权；我将丢掉财产；其余的人将被放逐。”

在这次动乱中，执政团关闭宫殿；叫各机构官员都留在他们身边，不偏袒哪一方。公民们，特别是那些曾追随卢卡·皮蒂的人们，发现皮埃罗那一边已作好充分准备，而敌对一方却仍赤手空拳，于是就开始考虑，并不是考虑如何伤害皮埃罗，而是相反、他们考虑的是怎样在最不易被人发觉的情况下，溜到和皮埃罗友好的那支队伍中去。主要官员、两派的首领，在宫中集会，在执政团面前，发表关于城邦情况和两派和解问题的意见。由于皮埃罗有病未能出席，他们全体一致决议到他家里去见他。只有尼科洛·索德里尼一个人不去。他首先把自己的孩子和财物托付他哥哥托马索照料，然后躲到自己的别墅里，静观事态演变；但同时又担心自己会遭不幸、国家可能毁灭。其他公民一起来到皮埃罗面前，他们公推的一位发言人向皮埃罗抱怨城里发生的騷乱；力图表明：最应当受到谴责的就是首先拿起武器的人；还说，因为他们不知道皮埃罗的意图是什么（他显然是第一个拿起武器的人），所以才到这里来听听他的想法，假如他的计划是为了增进城邦福利，他们就愿意给予支持。

皮埃罗回答说，最应当受到谴责的并不是最先拿起武器的人，而是首先惹起人们拿起武器的人。假如他们肯稍回顾一下他们针对他本人采取的行动，就不会对他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惊奇了；因为他们不会看不出：他们那些深夜集会、招募党羽以及企图使他丧失政权和生命的那些行径，正是迫使他拿起武器的原因。他们还应当看到：既然他的武装力量并未离开他的家宅，他的意图显然只不过是自卫，而不是伤害别人。他所追求的、他所期望的别无其他，只不过是自身的安全和宁静，他的行为也并未表现出任何与此不同的意图，因为在“巴利阿”的权力到期之后，他从未企图采取任何步骤加以恢复；他很高兴由各位官员治理城邦，并对此很感满意。他们也许还记得：不论有无“巴利阿”，科斯莫和他的儿子们在佛罗伦萨都可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在1458年，恢复“巴利阿”的，并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现在并不想再成立一届“巴利阿”，他也不考虑。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们安心，他看出他们认为，只要他还在佛罗伦萨一天，他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他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向表现沉着温和，而他自己的朋友或他父亲的朋友们居然认为和他本人一起住在佛罗伦萨不安全；然后他又转向当时都在场的迪奥蒂萨尔维和他的弟兄们，严肃而愤慨地提醒他们：他们曾在科斯莫手中得到过多少好处、受到过多大信任，但他们今天竟然如此忘恩负义。他的话激起在座一些人极大愤慨，要不是他亲自阻拦，这些人一定会当场就把内罗尼弟兄们撕成碎片了。最后他说，他会赞成他们自己和执政团作出的任何决定；至于他本人，他只希望得到宁静和安全，后来，人们讨论了许多事情，但未作出任何决定，只是一般地认为有必要改组城邦各行政机构和政府。

当时任正义旗手的是贝尔纳尔多·洛蒂，他是皮埃罗信不过的一个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皮埃罗不打算做什么事情；这样拖一下也不至于造成什么不便，因为他的任期眼看就要满了。在选举1466年9、10两个月份的执政时，罗贝尔托·利奥尼被委任为最高行政官。他刚一就职，由于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早已全部安排就绪，于是立即把群众召集到广场上，成立了一届新的“巴利阿”，一致支持皮埃罗。不久之后，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指派了政府所有机构的官员。

这件事使反对派首领大为惊惶。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逃到那不勒斯，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和尼科洛·索德里尼逃到威尼斯。卢卡·皮蒂由于相信自己和皮埃罗的新关系以及后者向他所作许诺，就留在佛罗伦萨了。所有逃亡在外的人都被宣布为叛逆；整个内罗尼家族都四散各地。当时在佛罗伦萨当大主教的乔万尼·迪·内罗尼为了逃避更大的灾祸，自动流放到罗马。政府还给在逃的许多公民指定放逐地点。这样做还嫌不够，又下令公民庄严列队游行，感谢上帝保全了城邦政府、重新统一了全城。正在游行时，又有些人被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部分后来被处决或流放。在这次大变动中，就命运无常而论，再没有人比卢卡·皮蒂的例子更为突出的了：转眼之间，他就经历了由胜利到失败、由光荣到耻辱的巨大变化。不久前，他的邸宅还是高朋满座，如今却是空空荡荡、一片凄凉；在大街上，亲戚朋友见到，不但不陪他走走，甚至连向他行个礼都不敢；这些人当中有的失去了在政府里的荣誉职位，有的被没收了财产，每个人都受到威胁；他自己开始修建的那些宏伟的邸宅已被建筑者扔下不管；过去人们给他的是好处，如今却是伤害；过去是荣誉，今天却是羞辱；因此，过去送过贵重东西给他的人们当中，有许多又把东西要回去，说当初只是借给他的；过去惯于吹捧他、说他是出类拔萃的那些人，现在则说他残酷无情、忘恩负义。因此，他现在确实悔恨当初没听尼科洛·索德里尼的忠告：宁可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也不要在胜利的敌人脚下忍辱贪生；但后悔已为时太晚。

这时，被放逐在外的人们开始考虑用种种办法来恢复他们未能保住的公民资格。不过，当时正在那不勒斯的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决定在尝试其他办法以前，先试探一下皮埃罗，看看能否达成和解；为此，他给他写了如下一段话：

“当我看到命运如何任意把朋友变成敌人、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时候，我不禁哈哈大笑，笑命运之恶作剧。你可能还记得，你的父亲被放逐时，我关心他所受伤害甚于我自身的不幸，因而我也被放逐，而且还曾冒过生命危险；科斯莫在世期间，我一向尊敬、支持你们一家；他去世后，我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你。不错，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实：因为你有病，你的儿子们又太年幼，我曾因此十分担心，认为改组政府是得策的，目的是在你死后我们的国家不致毁灭；为此也曾采取过一些行动，但并非为了反对你，只是为了城邦的安全；这些行动如果是错了，我认为一定会得到谅解；你会感到我的用意是好的，并考虑到我过去的功劳。鉴于过去我曾长期效忠你家，我也并不担心你们一家现在会对我无情；我也不担心你们会因为我这一点点过错，就把我的许多长处一笔抹煞。”

皮埃罗在回信中说，“你在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哈哈大笑，正是我还未哭泣的原因；因为假如你今天在佛罗伦萨大笑，我就只好到那不勒斯去哭了。我承认你对我父亲不错；但你也应当承认你因此得到的报酬也是很优厚的；你受到的恩惠大于我们受到的，正如行动比语言更为可贵。既然你旧日的善心已经得到好报，如今你的恶意也应当得到应有的回敬；这一点是无须大惊小怪的。你伪装爱国也不能使你得到宽恕；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美第奇家族对城邦的爱护、给城邦的好处会不如你们阿奇阿尤利家族。因此，看来理所当然你应留在那不勒斯过丢脸的日子，因为你不懂得如何在自己的祖国享受光荣。”

阿尼约洛因为已经没有希望得到宽恕，就到罗马去了。他在那里和大主教以及其他避难者勾结起来，千方百计破坏美第奇家族在该城的商业信用。他们这些活动使皮埃罗大为恼火；但后来靠朋友们帮忙，他终于使他们的计谋失败。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和尼科洛·索德里尼拼命催促威尼斯元老院向佛罗伦萨开战。他们盘算，只要发动进攻，佛罗伦萨政府因刚刚成立、而且不得人心，就会无法抵抗。这时，帕拉·斯特罗齐的儿子乔万尼·弗兰切斯科正住在费拉拉，他是在1434年的大动乱中和他父亲一起从佛罗伦萨被放逐出来的。他有很大势力，也是公认的富商巨贾之一。这些新近被放逐的人向乔万尼·弗兰切斯科指出：假如威尼斯能向佛罗伦萨开战——看来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干，那么他们这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就非常容易了。不过威尼斯人需要金钱上的支援；如果缺钱，事情就难说了。

乔万尼·弗兰切斯科本人也很想报仇雪恨，于是跟他们一拍即合；答应竭尽全力为这一图谋的成功作出贡献。他们就此去进谒威尼斯的督治；向他诉说了他们被迫忍受放逐之苦；说他们被放逐并无任何其他原因，只不过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得到人人平等的法律；城邦应当由官员们治理，而不应当只由几个私人说了算数；还说皮埃罗·德·美第奇和他的党羽惯于实行暴虐统治，他们自己偷偷拿起武器，却诱骗别人放下武器；就是这样用欺诈的手法把他们驱逐出本国。还说，皮埃罗他们这样干还不满足，竟然把上帝搬出来当迫害人的手段；有些人由于听信他们的诺言，留在城里没走，结果上当受骗；因为，正当公众在向上帝庄严祈祷时，他们又逮捕许多公民、并加以监禁、刑讯、处死，使人看来似乎上帝本身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这样，他们就在全世界制造了一个可怕的渎神的先例。为了报这些仇，他们除了投奔元老院之外，不知道还有别处能给他们更大的成功的希望。元老院一向享有自由，应当同情他们这些失掉自由的人。他们因此才前来呼吁，希望诸元老以自由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反抗暴君；以敬神者的身份反对邪恶分子。他们还提醒威尼斯人说，夺取了威尼斯在伦巴第境内的领土的正是美第奇家族，他们是违背着佛罗伦萨其他公民的意愿这样干的。美第奇家族还曾违背元老院的利益，支持并援助弗兰切斯科。因此，如果说他们这些被放逐者的不幸还不足以促使元老院发动反佛罗伦萨的战争，那么威尼斯人民的正当义愤和报仇雪耻的心愿也应能说服他们。



第四章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之间的战争——和平恢复——尼科洛·索德里尼之死——他的为人——佛罗伦萨的过火行为——从1468至1471年国外大事——西克斯图斯四世继任教皇——他的为人——皮埃罗·德·美第奇因佛罗伦萨官员的暴虐行为而感到难过——他对主要官员的讲话——皮埃罗·德·美第奇恢复秩序的计划——他的去世，他的为人——声望很高的一位公民托马索·索德里尼公开宣布支持美第奇家族——贝尔纳尔多·纳尔迪要在普拉托掀起的骚乱。

威尼斯元老院议员们听了佛罗伦萨那几位被放逐者说的最后一段话，非常激动，于是就决定派贝尔纳尔多·科利奥内将军带兵去攻打佛罗伦萨领土。军队集合后，和费拉拉侯爵博尔索派埃尔科莱·达·埃斯蒂带来的援军会合。交战初期，由于佛罗伦萨一方事先未作准备，敌军得以焚毁多瓦多拉城关地区并抢劫附近农村。但由于佛罗伦萨已把与皮埃罗为敌的人们放逐，还和米兰公爵加利佐以及那不勒斯国王费兰多恢复旧盟，他们就委派乌尔比诺侯爵费德里戈统帅全军——由于和这些友邦保持亲善关系，因而敌军的攻势并未使他们感到多大焦虑。费兰多派他的长子阿尔方索前来支援佛罗伦萨，加利佐则亲自出马；二人各率一支相当的部队，都在卡斯特罗卡罗会师，这地方是一个属于佛罗伦萨的要塞，位于由托斯卡纳南下罗马尼阿的亚平宁山脉的山脚下。这时，敌军已向伊莫拉退去。两军之间进行几次小接触；但双方都按照当时打仗的习惯，任何一方都不发动进攻，也不包围任何城镇或给对方进行大战的机会；双方都躲在自己的帐篷里，表现出十分怯阵。这情况使佛罗伦萨人普遍不满；他们感到自己陷入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但却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于是政府官员就这种无精打采的行动向被派去充当远征军军事委员的人们抱怨，军事委员们回答说：加利佐公爵应对这种有害状况负全部责任；他权力很大，但毫无经验，既不能提出任何有用措施，又不愿意听取有能力的人们的意见；因此，只要他留在军队里，军队就不可能有任何勇武有力的行动表现。

因此，佛罗伦萨官员就对公爵说：公爵亲自率领军队前来支援，从许多方面看来都是有利和有好处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敌军惊恐。但他们又考虑到公爵本人和他的领土的安危，比他们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只要公爵本人和他的领土平安无事，佛罗伦萨人也就无所畏惧，一切都会顺利；但是，假如公爵的领土被侵，佛罗伦萨就会感到不安、担心会发生种种不幸。他们使他确信：他们认为公爵长期离开米兰是不够慎重的，因为他新掌政不久，而且周围还有不少强大的敌对分子和靠不住的邻邦；要是有人阴谋反对他，就可以趁机谋反，因此，他们劝他还是回本国去，只留下一部分军队跟佛罗伦萨人一起打仗就行了。他们这一建议加利佐很中听，于是他立即撤回米兰去了。佛罗伦萨的将军们这时既已无人妨碍手脚，为了证明他们原来所说的未能有所作为的原因是真实的，就下令部队逼近敌军，从而展开一场正规战斗；持续半日之久，双方都未认输。只打伤了一些马匹，抓了一些俘虏，但无一人死亡。这时已入冬季，照例是军队退入营房的时候。于是巴尔托洛梅奥·科利奥内退到拉文纳，佛罗伦萨军队退到托斯卡纳，国王和公爵的军队也分别退回自己的领土。由于这次军事行动并未如那些被放逐者所愿，没有在佛罗伦萨引起任何骚动；他们用钱雇来的军队这时又已拖欠薪饷，因而只好议和，很顺利就达成协议。那些进行反叛活动的佛罗伦萨人就此丧失希望，因而又四散各奔东西。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退到费拉拉，受到博尔索侯爵迎接款待。尼科洛·索德里尼去拉文纳，依靠威尼斯人给他的一点养老金过活，后来就老死在那里。人们认为他是一位公正而勇敢的人。但过于小心谨慎，不能当机立断，因而在他当正义旗手时失掉胜利的时机，后来虽很有意再起，但为时已晚。

和平恢复后，佛罗伦萨那些仍然是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仿佛感到，除了镇压敌对分子之外，还必须压迫一切可疑的人，否则就不能确信自己已经取胜似的；于是就说服当时的正义旗手巴尔多·阿尔托维蒂，剥夺了许多人在政府中的荣誉职位，另外还放逐了一些人。他们放肆滥用权力，骄横专断，好像命运之神和上帝已经把城邦交给他们任意宰割似的，皮埃罗因为重病在身，对上述情况很不了解，即使知道一点，他也无法纠正。他的病情已严重到只能说说话，别的一概不行了。他力所能做的就是，告诫首要官员，恳求他们处事态度温和一些，要适可而止，不要用暴力造成城邦的毁灭。为了使全城人民快乐些，他决定以豪华的场面来大事庆祝他儿子洛伦佐和克拉丽切·德利·奥尔西尼的婚礼，极尽隆重铺张的夸耀和双方高贵门第相称，大摆宴席、举办舞会以及各种古装演出等等，一连进行了许多天。庆祝活动结束时，为了显示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政府的豪华气派，又举办两次军事表演的阅兵典礼，一次是人们骑在马上表演野战中的队形变换；另一次是表演攻城战役。在这些表演中，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光辉夺目。

正当佛罗伦萨发生上述情况时，意大利其余地区虽然太平无事，却对土耳其人的势力深感忧虑：土耳其人这时正在继续攻打基督教徒，业已夺占内格罗蓬特，使基督教徒大受损失、名声扫地。这时费拉拉侯爵博尔索逝世，由其弟埃尔科莱继位。教会的死敌吉斯蒙多·达·里米尼也已去世，由其弟（他父亲的私生子）罗贝尔托继位，这个人后来成为意大利名将之一。教皇保罗1471年逝世，由西克斯图斯四世继位。此人原名弗兰切斯科·达·萨沃纳，出身极其微贱；但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后来竟然当了圣法兰西斯骑士团团长，随后又任枢机主教。他是第一个显示一个教皇能胡作非为到什么程度的人；他干的那许许多多的事，过去一向认为是犯罪行为，现在却由于是教皇干的也就不算邪恶了，真可谓前无古人。在他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个叫皮埃罗，另一个叫吉罗拉莫；一般人都相信这两个人是他自己的儿子，但他却用另外的名称称呼他们，以便使他自己的人格少受些非议。皮埃罗原来是个神甫，后来竟升至枢机主教的尊贵职位，拥有圣西克斯图斯这样一个头衔。教皇还把富尔利城给了吉罗拉莫；这个城市是从安托尼奥·奥尔德拉菲手里夺来的，而后者的祖先多少代都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这些野心勃勃的行径反而换来意大利许多君主的尊敬，一个个都想方设法争取他的友谊。米兰公爵把他的私生女卡苔丽娜送给吉罗拉莫；还把伊莫拉城作为她的嫁妆送给他，这个城市是他从塔德奥·德利·阿利多西手中夺来的。新的姻亲关系还在公爵和国王费兰多之间建立起来：国王的长子阿尔方索的女儿爱丽萨贝塔和公爵的长子乔万-加利佐结合。

意大利既无战事，各位君主主要的事情就是互相监视，并以联姻、结盟、交好等方式加强各自的势力。但当意大利正在休养生息时，佛罗伦萨却在经受着它自己的首要官员的严重压迫。皮埃罗因重病在身，也无法约束这些官员的野心。不过后来，他为了减少良心的痛苦，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也叫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于是就派人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向他们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从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一天：我的朋友们的行为竟然迫使我向往过去和敌人相处的日子，甚至情愿自己并未取胜，而是被打败了。我过去曾相信和我交往的人们会对自己的贪欲有所约束；在报复了敌人之后，也会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国家里安享荣华而感到满足。但现在我发现自己是大大地受骗了；我对人类的野心，最少是对你们所有的人的野心毫无认识。你们当上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城邦的主人，原来在许多公民中分享的高官厚禄和尊荣，如今都由你们这些人占有了，还不知足；你们这几个人还分享敌人的全部财产；有办法把公共负担都压在其他一切人的身上，而你们自己却豁免了；还享有所有的有利可图的公职，但仍不满足，却仍要依据恶劣的惯例来加重每个人的负担。你们抢夺邻居的财物，贪赃枉法，自己却逃避法律制裁；你们欺压胆小怕事的人、放纵骄横霸道的人。全意大利也没有哪个地方像我们城邦这样，存在着这么多惊人的暴虐和贪婪的事例。难道我们的城邦养育我们就是为了要我们毁坏它吗？难道我们取得胜利就是为了使城邦毁灭吗？难道城邦给我们尊荣就是为了叫我们使它名声扫地吗？现在，我凭着一切善良的人都应当信守的誓约向你们保证：假如你们今后继续为非作歹，以致使我真的悔恨不该取得胜利的话，那我就要采取某些措施，使你们痛苦地悔恨自己不该滥用这次胜利。”

这些官员用适合当时情景的话应付了几句，但事后并未放弃他们那些罪恶行径。因此，皮埃罗只好派人把阿尼约洛·阿奇阿尤利秘密请到卡法吉奥洛，和他长时间讨论了城邦的状况。无疑，要不是因为皮埃罗逝世，从而使事情未能办成的话，他本来就要把被放逐的那些人召回以便制止这些人巧取豪夺的行为。这项崇高的计划落空了，他因经受不了肉体上的病痛和精神上的苦恼而去世了，终年五十三岁。他的善良和美德并未得到他的同胞的尊重和理解；这主要是因为他直到临终前几年一直协助科斯莫工作，而科斯莫死后那少数几年他完全是在国内倾轧不和和体弱多病中度过的。皮埃罗的遗体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里靠近他父亲坟墓的地方；丧礼极其庄严隆重，适合他那高贵身份。他留下两个儿子：洛伦佐和朱利阿诺。虽说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将来成为对共和国有用的人；但因为他们太年幼，有头脑的人感到十分担忧。

在佛罗伦萨政府任职的主要官员中，托马索·索德里尼是一位十分出众的人。他的智虑明达和威望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是人所共知的。皮埃罗死后，全城的人都瞩望于他。许多公民到他家中拜访，把他当作政府首脑；外国一些君主写信给他。但他在公正无私地估量了自己的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命运之后，决定不回答各国君主的来信；并通知公民们不应当到他家里而应当到美第奇家去拜谒，为了用行动表示他这一忠告是诚心诚意的，他把所有显贵家族首领都邀请到圣安托尼奥女修道院，同时把洛伦佐和朱利阿诺·美第奇二人也一起带去。他在会上发表了严肃的长篇讲话，说明本城邦和意大利的情况以及各国君主的见解如何；使他们确信，如果大家希望在佛罗伦萨过和平和统一的生活，摆脱内部纠纷和对外战争，就必须尊重皮埃罗的两个儿子并维护他们一家的声望。因为人们遵循习惯已经认可的老办法从不会后悔，而一采取新办法很快就会取消掉；经验证明，维持一个曾经战胜敌党忌恨而继续存在下来的政权比较另树立新政权容易；因为无数的意想不到的因素会把新政权推翻。托马索的讲话结束后，洛伦佐发言。他虽很年轻，但说话很谦虚谨慎，却使在场的人一致预感到他将成为一位大人物，正像后来得到证明了的那样。因此，公民们在离开以前都发誓把这两个孩子看成自己的儿子，两兄弟也答应把他们当父辈看待。从此往后，洛伦佐和朱利阿诺就被大家尊若王子，他们俩也决定按照托马索·索德里尼的指点行事。

这时国内外正是一派太平景象，没有战争干扰普遍的安宁。但忽又发生一桩意外的骚乱，似乎是预示未来的凶兆。在卢卡·皮蒂一派遭倾覆的那些家族中，有一个纳尔迪家族，他们的首领萨尔韦斯特罗和他的弟兄们已被放逐，后来又因为在巴尔托洛梅奥·科利奥内领导下参加战争而被宣布为叛逆。萨尔韦斯特罗的弟弟贝尔纳尔多年纪轻，机敏而大胆；由于贫困，无法减轻被放逐的不幸，而和平局面又使他返回城邦的一切希望成为泡影，于是他就下定决心要用一些方法使战火重新燃烧起来；因为微不足道的开端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后果，一般人往往不愿意开创新事业，而较易于继续从事业已开端的事。贝尔纳尔多在普拉托有许多熟人，在皮斯托亚地区，特别是在帕兰德拉家族当中则更多，这个家族虽在乡间，人数却十分众多；而且，他们和其他皮斯托亚人一样，都是从小在屠杀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他知道这些人心怀不满，因为佛罗伦萨官员在力图制止他们报复世仇宿怨的格斗流血方面搞得太严厉了；他还了解，普拉托人认为统治他们的那些长官骄橫贪婪，使他们受到伤害，其中有一些人对佛罗伦萨很反感。他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希望能在托斯卡纳点起一把火，要是普拉托敢于造反，就会受到许多人的赞助，到时候谁再想把它扑灭也难以办到了。他把这个想法透露给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还问他，假如他们夺取普拉托的事能够成功，那么，靠他的力量能从意大利一些君主那里得到多少援助呢？迪奧蒂萨尔维认为这件事可能立即招致危险，而且几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不过，既然这件事给他提供了一个实现目标的新机会，而且又是由别人替他冒险，何乐而不为。于是就劝贝尔纳尔多去进行，答应从波洛尼亚和费拉拉两地争取某支援助，如果他能把普拉托最少保住十五天的话。他这一允诺使贝尔纳尔多心中更充满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就偷偷溜入普拉托城里，和那些最可能支持他的人们串通，其中包括帕兰德拉家族；安排好行动计划和起事日期之后，就把已办妥的一切通知迪奥蒂萨尔维。



第五章



贝尔纳尔多占领普拉托，但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援助——他被捕，动乱平息——佛罗伦萨的腐化生活——米兰公爵在佛罗伦萨——圣灵教堂毁于大火——沃尔泰拉的反叛及其起因——洛伦佐·德·美第奇主张武力解决，沃尔泰拉屈服于暴力——沃尔泰拉遭掠夺。

在这时期，切萨雷·佩特鲁齐是佛罗伦萨城邦派驻普拉托的行政长官。当时情况类似的这类城镇，按一般习惯，城门的钥匙都是由地方长官亲自随身携带。在和平时期，任何居民为了出入城门都可以向长官要钥匙，一般也都可要到。贝尔纳尔多了解这个习惯；他大约在破晓时来到朝向皮斯托亚的那座城门外边，跟随来的是帕兰德拉家族成员和另外一百来人，都带着武器。他们在城内的同党也在同一时间武装起来，其中有一个人到长官处要钥匙，伪称有人从乡下来、打算进城。长官由于对他一点都不怀疑，就派一个仆役把钥匙给他们送去；当他走到适当地点时，阴谋分子就把钥匙抢走，把城门打开，把贝尔纳尔多和他的追随者放进城里。他们把队伍分成两股；一股由普拉托一位名叫萨尔韦斯特罗的居民带领，占领城堡；另一股跟着贝尔纳尔多，夺占宫殿，把切萨雷和他一家老少都抓起来，交给一些人看管。然后他们就在大街上游行，高呼“自由”的口号。这时天已大亮，许多居民听见发生动乱，就跑到广场上；在那里大家听说要塞和宫殿已被占领，长官和他全家也已被俘虏，都感到十分惊讶，不明白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那八位掌握最高权力的官员聚集在自己的官邸里讨论善策。

这时，贝尔纳尔多和他那伙追随者在城里走了一圈，并未发现任何令人鼓舞的迹象；听说那八位公民正在开会，就去找他们。贝尔纳尔多向他们宣称：起事的宗旨就是要把这个地方从奴役中解救出来；他还提醒他们说，那些拿起武器促使这一伟大目标实现的该是多么光荣，因为他们从此就可以保持永久的和平和不朽的名声；他还请他们回忆过去过的自由生活和今日的处境；还说：只要他们能够在起义者抵抗佛罗伦萨可能派来镇压的军队方面予以几天的援助，他向他们保证到时候会得到一些援助。他还说他在佛罗伦萨有许多朋友，只要那些人看到普拉托居民已下定决心支持他，他那些佛罗伦萨朋友就一定会前来和他们并肩战斗。他的这番话未能在这八位公民身上起到预期的作用。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清楚佛罗伦萨究竟算是自由的呢还是受奴役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要他们进行判断的问题；但有一点他们很明白，对他们说来，除了服从统治佛罗伦萨的那些官员之外，他们并不希望得到其他的什么“自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那些官员的任何伤害，足以促使他们企求变革；因此，他们劝贝尔纳尔多释放长官，把他自己那伙人尽快撤离这个城市，以免遭受他如此鲁莽招来的危险。

贝尔纳尔多并未被这些话吓住。他认为，既然好言相劝不能在普拉托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于是就决定用恐吓的办法试试。为了吓唬他们，他决定处死切萨雷；在把他从监牢里提出之后，下令在宫殿的窗户上把他吊死。当切萨雷被押至行刑地点，脖子上也已套上绞索、见贝尔纳尔多正下令尽快结束他的性命时，他掉转头来对贝尔纳尔多说：

“贝尔纳尔多，你以为把我弄死之后，普拉托人就会跟着你干吗？你想错了，事情的结果正好相反。因为他们对佛罗伦萨人民派来的主管官员很尊敬，一旦看到你加害于我，就会十分憎恶你，其后果必然是你自己毁灭。因此，你如果希望达到你预期的目标，必须把我的生命保存下来，而不是把我处死。因为假如由我来发布你的命令，他们将更愿意服从；这样，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贝尔纳尔多的脑子并不是富有计谋的。他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于是就叫人把他带到面对广场的一个阳台上，命令他向普拉托人民下命令服从他自己。切萨雷照办之后，就又被带回监牢。

阴谋者的弱点是很明显的。住在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佛罗伦萨人集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位罗德岛的名叫焦尔焦·吉诺里的骑士，首先拿起武器反对他们，向贝尔纳尔多发起进攻。贝尔纳尔多穿越广场，对那些拒绝听从他的人们一会儿劝诱一会儿威胁；后来，他被焦尔焦带来的人们包围，在被打伤后就被俘。反叛头子被俘后，很顺利地就把长官放了出来，把其余的反叛者都镇压了。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又分成好几股，几乎全部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有人把这些事传到佛罗伦萨，夸大其词，说普拉托已被占领、长官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杀害、全城已到处都是敌人；还说皮斯托亚人也已武装起来，多数公民都参与阴谋。这些惊人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官员立即聚集在宫殿里，和执政团商议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这时，当时意大利最出众的将领之一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正在佛罗伦萨；于是就决定派他率领所有当时能收集到的兵力进军普拉托。命令他到达当地之后，要仔细侦察正在发生的情况，然后根据情况需要，按照他自己认为妥善的办法加以处置。罗贝尔托刚刚通过坎皮要塞，就碰上普拉托长官派回的使者，告诉他说贝尔纳尔多已经就擒，他手下那伙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冲散，一切都已恢复正常秩序。罗贝尔托因此又返回佛罗伦萨，不久贝尔纳尔多也被押送回来。官员们问他搞这次脆弱的叛乱阴谋的真实目的何在；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他宁愿死在佛罗伦萨也不愿在外地过放逐生活，他还希望他死的时候，会有一些值得纪念的活动。

这次骚乱几乎是在刚一开始时就被镇压下去。佛罗伦萨市民又都恢复惯常的生活状态，一个个都希望无忧无虑地享受已经建立并得到巩固的好日子；因此就出现了和平时期经常出现的弊病。青年人比过去更加放荡，奇装异服，花天酒地，放荡行径不一而足。由于终日无所事事，把时间和金钱都浪费在赌博和女人身上；专心致志于讲究衣着华丽；力求说话诡诈刻薄，谁的话说得最尖酸刻薄，谁就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因而受到最大的尊敬。这个风气后来又受到米兰公爵的追随者的鼓励，米兰公爵和他的夫人据说为了履行早先许下的愿，率领整个宫廷人员来到佛罗伦萨，他所受到的隆重欢迎接待，完全合乎他这么伟大而且又是和佛罗伦萨这么亲善的一位君主的身份。在这段时期，全城见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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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教会规定禁止肉食，但米兰人却不理睬上帝或他的教会这些清规戒律，照样每天吃肉；为了向公爵表示敬意，还举行了各式各样的表演，其中之一是在圣灵教堂里表演圣灵降临诸使徒的情景；因为进行这项表演必须在许多地方点燃火把，结果使教堂的一些木质结构着火，整个教堂竟完全被焚毁。许多人认为这是上帝被我们的胡作非为所触怒，用这个办法来表示他的不悦。因此，如果说公爵来的时候全城就已经无处不是宫廷式的佳肴美馔，到处是和正派行为不相适合的习气；那么，在他离去的时候，情况就更坏了。因此，一些品德好的公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不合适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制订一条法律，禁止在服饰、宴饮和殡丧等方面奢侈浪费。

在这一段普遍和平的时期中，托斯卡纳又出人意料地发生一次新的骚乱。沃尔泰拉某些公民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以内发现一个明矾矿。他们知道到这个矿有利可图，为了得到开发和取得矿藏的资金，就请求某些佛罗伦萨人协助，答应分给他们一部分红利。这件事，和任何其他新事业的情况一样，开始时并未引起沃尔泰拉人多大注意；但到后来，当人们发现从中取得的利润为数相当可观时，就千方百计要实现当初本来很容易实现的事情，但未能成功。他们首先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游说，说是在公有土地上发现的富源竟然变成某些私人发财致富的手段，简直太不合理；然后他们又派人到佛罗伦萨去讲理，这个案子上交给某些官员去考虑；这些官员可能是因为已经接受拥有矿产的人们的贿赂，也可能是出于诚挚的信念，宣布沃尔泰拉人民目的是想要剥夺那些公民的劳动果实，这是不公正的；于是判决这个明矾矿应是前此开发矿者的正当财产；不过，同时也建议开矿的人们每年向当地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款项以表谢意。这个答复不但未能平息沃尔泰拉内部的互相敌视和吵闹，反而使事态恶化；从而使政务会议和全城居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件事情上。全体居民要求归还他们认为应当是属于他们的东西；那些拥有矿产的人则坚持保有他们本来已取得、后来又经佛罗伦萨人判归他们自己的东西。在这些动乱中，有一位名叫伊尔·佩科里诺的很有名望的公民遭到杀害，还有和他站在一边的几个人也被打死，他们的住宅还被抢劫焚毁。于是群众激愤异常、非杀死佛罗伦萨派去的长官不可，人们费了好大力气才约束住。

在发生第一次暴行后，沃尔泰拉人决定立即派使节前往佛罗伦萨，向佛罗伦萨官员宣告：假如执政团允许他们保有自古以来的特权，他们的城市就能像过去那样臣服佛罗伦萨。关于应如何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在佛罗伦萨官员中意见很多、分歧很大。托马索·索德里尼的意见是：无论沃尔泰拉人提出什么先决条件，都应接受他们臣服佛罗伦萨；因为他考虑到在沃尔泰拉这样离得很近的地方点燃一把火可能会延烧及自己的家宅；这样做是既不合时宜又不明智的。他还怀疑教皇有野心，也担心国王的势力，而对公爵或威尼斯人的友谊也信不过，因为公爵的勇气和威尼斯人的诚意都是没有把握的。他引用一句平凡的格言来结束他那段话：“宁可委屈求和，不可恃胜占强”。而在洛伦佐·德·美第奇看来，这正是他显露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在妒忌托马索·索德里尼的势力的那些人大力支持下，他决定进攻他们，以武力惩办狂妄自大的沃尔泰拉人。他宣称，如果不使沃尔泰拉人成为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例子，那么别的人还会毫无顾忌地因一点小事就效法他们。这件事作出决定之后，他们就通知沃尔泰拉人说：既然他们自己已破坏条约规定，就不能要求佛罗伦萨人加以遵守；因此，他们要不是接受执政团的裁决；就是接受战争。沃尔泰拉的使节带着这个答复回到自己的城市，着手准备城防。他们一面修筑工事，一面派人到意大利各国君主那里求援；但无人理会他们；只有锡耶纳人和皮奥姆比诺君主表示有可能给他们些许援助。

在佛罗伦萨这边，他们认为取胜的途径主要靠神速。于是立即集中一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在乌尔比诺君主费德里戈统帅下开入沃尔泰拉领土，迅速占领他们的乡村；然后就在城外扎营围困。该城地势较高，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唯有圣阿莱桑德罗教堂附近有一隘口可通城里。沃尔泰拉人雇了大约一千名雇佣兵防守城市。这些雇佣兵看到佛罗伦萨军队的巨大优势，认为这个城市防守不住，于是在防御作战中磨磨蹭蹭；但在为害当地百姓方面却乐此不疲。因此，这些可怜的市民外受敌军困扰、内遭自己的士兵折磨；因此，感到自身安全无望，就想谈判投降；由于得不到更好的条件，只好听从佛罗伦萨军事委员处置，军事委员下令打开城门，将大部兵力开入城内。军队入城后即开入宫中，下令诸长官各自回家。有一位在回家途中，遭到士兵取笑，并被剥光衣服。从这个一开头（人们往往很容易跟着干起坏事来，办好事可就难了），立即引起对全城的抢劫和破坏；整整一天受尽惊恐；妇女和圣地也都未能幸免。那些士兵，不管原来是雇来保卫城市的还是前来攻城的，都参与劫掠，只要抢得到的东西就决不放过。这次胜利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人们一片欢庆。由于这次远征完全是根据洛伦佐的主意进行的，他因而获得很大的声望。对此，托马索·索德里尼的一位密友提醒他说：当初他曾提出不同的意见，问他对这次占领沃尔泰拉有什么看法，他回答道：“依我看，这个城市与其说已经夺到手中，还不如说已经丢掉。因为假如当初是在公正的条件下取得的，其结果必是裨益和安全；但现在既是以强力保住的；一遇危急关头，就会显出弱点并使人焦虑不安；而且，即使在和平时期，对我们也只有害无益、耗费金钱。”





[1]
 指复活节前斋戒四十天。——译者



第六章



西克斯图斯四世和洛伦佐·德·美第奇互相仇视的根源——佩鲁贾的卡尔洛·迪·布拉乔攻打锡耶纳——由于佛罗伦萨人不同意，卡尔洛退兵——刺杀米兰公爵加利佐的阴谋——他的恶行——他被阴谋者刺死——阴谋者被杀。

斯波莱托由于内部纷争引起叛乱；教皇急于保持教会辖地顺从于他，因而促使该城遭受洗劫。卡斯泰洛城因同样拒不服从教皇，他就命令围攻该地。该城君主尼科洛·维泰利由于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关系甚好，从他那里取得援助；援助数量虽说不大，却足以造成西克斯图斯四世和美第奇家族之间互相仇视，后来还因此产生许多极其不幸的后果。要不是发生圣西克斯图斯枢机主教皮埃罗修士的死亡事件，他们之间的仇恨也不至于这么长期发展下去。皮埃罗周游全意大利、访问威尼斯和米兰（借口祝贺费拉拉侯爵埃尔科莱的婚姻大典）之后，又到各国君主那里去试探他们对佛罗伦萨究竟抱什么态度。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死去；人们怀疑这有可能是威尼斯人下毒药把他害死的；因为威尼斯人由于担心西克斯图斯如善于利用皮埃罗修士的才干和能力，就会使他们惧怕。这个人出身虽极微贱，从小在女修道院被养大，处境卑贱，但当他刚刚戴上一顶红帽子、得到枢机主教的荣誉称号，立即就显出态度极其放肆傲慢和野心勃勃，好像连教皇的职位对他说来都太渺小了。他在罗马大摆宴席，花费超过两万弗洛林，其奢侈程度即便是一位国王这么做也会使人感到过分；西克斯图斯失掉这位主教，推行起自己的计谋来就远不像过去那样果断机敏了。佛罗伦萨人、公爵和威尼斯人之间恢复了他们往日的同盟，然后也让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参加，如果他们认为合适的话，后来教皇和国王另结了盟，也保留让其他愿意加入的国家加入联盟的机会。这样，意大利就分成两派。日常发生一些情况使两个同盟交恶。关于塞浦路斯岛的问题就是这样，费兰多声称该岛应属于他，而威尼斯人却占领该岛。因此，国王和教皇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乌尔比诺伯爵费德里戈这时正是意大利第一流的将军之一，并曾长期为佛罗伦萨服役。国王为了使敌方联盟丧失将领，于是在教皇授意下，就邀请费德里戈去访问他们二位。出乎佛罗伦萨人的意料，费德里戈竟然应邀前往，这使他们感到不快；因为他们认为等待着费德里戈的将是和尼科洛·皮奇尼诺同样的命运。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不相同，费德里戈从那不勒斯和罗马回到他本国时，极受尊崇，并被任命为后者的武装部队的将领。教皇和国王还竭力争取罗马尼阿和锡耶纳两地君主靠拢他们，以便更易于伤害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只好竭尽全力保卫自己、防范敌方野心。他们既已失去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就聘请里米诺的罗贝尔托接替；也恢复了和佩鲁贾的同盟，还和法恩扎君主缔结盟约。教皇和国王由于敌视佛罗伦萨人，希望使佛罗伦萨退出和威尼斯的联盟，而参加到他们这一边的联盟；因为教皇认为，只要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联盟继续存在，教会的声誉就无法保持，吉罗拉莫伯爵也无法保住罗马尼阿境内各城。佛罗伦萨人也猜到教皇和国王的计谋决不是为了和他们交好，而是要使他们和威尼斯人为敌，以便更易于伤害他们。在这样的猜忌和不满中，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并未发生任何动乱；托斯卡纳境内曾发生过头一件事，也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摩擦。

佩鲁贾的布拉乔，过去我们常常提到他是意大利最杰出的武将之一，留下两个儿子：奥多和卡尔洛。卡尔洛当时还很年幼；奥多则已被瓦尔迪拉莫纳人杀死，这事前已述及。卡尔洛成年之后，威尼斯人出于对他父亲的怀念和尊敬，同时也因为对他本人抱有希望，就接受他当了威尼斯共和国佣兵队长之一：他在任期届满时，不想立即接受续约，而是决定凭仗自己的势力和父亲的名声，试试能否收复佩鲁贾。威尼斯人对此表示十分赞同，因为他们常常利用邻国的变动扩大自己的版图。后来卡尔洛果然到达托斯卡纳境内，但发现取得佩鲁贾并不像他原来预计的那么容易，因为佩鲁贾已和佛罗伦萨结盟。卡尔洛为了干点值得纪念的事业，就对锡耶纳发动战争。借口他父亲曾为锡耶纳共和国效力，这笔债他们尚未清偿，因而向他们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几乎要把他们的领土整个征服了。锡耶纳人一向怀疑佛罗伦萨人对他们不怀好意，因而断定卡尔洛这次进犯事先曾得到佛罗伦萨的认可；于是就在教皇和国王面前激烈地控诉佛罗伦萨。他们也派人到佛罗伦萨去申诉他们所受的损害；他们用巧妙的言词表明：假如卡尔洛不曾在暗中受到支持，他就决不可能如此放心大胆地向他们发动战争。

佛罗伦萨人否认曾参与卡尔洛所作所为，并极其诚恳地表示愿意尽其所能使战争停下来，还答应这几位使者可以用佛罗伦萨执政团的名义命令卡尔洛停止战争，用任何措词对他说都可以。后来卡尔洛也向佛罗伦萨人抱怨，说因为他们不愿意支持他，从而既使他们自己失去占领最有价值的土地的时机，也使他本人丧失最大的荣誉；因为锡耶纳人不但毫无斗志，而且他们的防御准备得也很差；他本来是可以保证在很短期间就占领他们的全部领土的。后来他就撤走，又回威尼斯应聘去了。锡耶纳人虽然被佛罗伦萨人从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他们对佛罗伦萨人仍极愤恨；他们认为：对那些首先使他们遭到危险然后又去解救他们的人，他们都没有必要感恩。

当国王和教皇之间的事情正在这样发展，托斯卡纳境内的情况也如上述之际，在伦巴第境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有一位有学问、有抱负的人，名叫科拉·蒙塔诺，在米兰给名门望族的子弟讲授拉丁文。他或许是因为憎恶公爵的品质和作风，或许是由于什么其他原因，经常对处于一个坏君主治下的人们的境况表示不以为然；说那些有幸在一个共和国里出生和生活的人们才是快乐和光荣的。他竭力证明最著名的人物不是在君主统治下成长，都是在共和国里产生的；共和国爱护优秀品德，而君主则加以破坏；前者受益于品德高尚的人，而后者天生就对品德高尚的人心存顾忌。和这位教师关系最亲密的青年有乔万尼·安德雷阿·拉姆波尼阿诺、卡尔洛·维斯康蒂和吉罗拉莫·奥尔贾托。他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他们的君主的罪过和他统治下的臣民的悲惨遭遇。他不断以这些道理对他们谆谆教诲，使他们心中充满这些思想，诱使他们发誓要在一旦长大成人时，想办法叫公爵毁灭。他们头脑里有这项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决心也越加坚强；公爵的恶行和他们本人所受伤害更加促使他们急于要实行这项计划。

加利佐生活放荡，为人残酷。劣迹昭彰，人人憎恶。他不满足于和贵族的妻子们乱搞，而且还乐于张扬出去；他杀人还不满足，非得用异乎寻常的残酷手段把人弄死才称心。人们还怀疑他曾害死他自己的母亲。因为他母亲在他面前时，他就不便以君主自居；于是他就在行为态度方面促使他母亲离开他的宫廷；后来，正当她前往克雷莫纳——这个地方是她出嫁时陪嫁的一部分——途中，突然暴病，死于路上。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她儿子设法把她害死的。公爵污辱了卡尔洛、吉罗拉莫的妻子和他们的其他女眷；还拒绝把米拉蒙多修道院的所有权让给乔万尼·安德雷阿，这是他为一个近亲从教皇那里取得的。这几位青年个人受到的这些污辱，更加强了他们复仇的念头，也更激起他们要从这种种祸害中拯救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们相信，不论什么时候，铲除公爵的计划一成功，许多贵族和全体平民都将奋起保卫他们。既已下定决心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就常常在一起聚会；因为长时期以来他们一直很要好，所以并未引起任何怀疑。他们不但经常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为了熟习刺杀本领，还常常拿出他们准备用以刺杀公爵的匕首，带着刀鞘练习互相刺向胸部和两肋。他们还研究了刺杀公爵最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认为在要塞里下手似不保险；趁他打猎时干掉，也没把握，而且危险；趁他在城内到处游逛寻欢作乐时刺杀，虽说并非不可行，但也难于成功；在宴会上下手结果也难说。于是他们就商定趁举行庆祝游行或公共庆典时把他杀掉，因为这种时候他一定在场，而且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可以利用各种借口集结自己的同伙。他们还决定：即使到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不能到场，其余的人即使处于手持武器的敌人当中，也应当把公爵刺杀。

这时已是1476年年底，快到圣诞节了。按惯例，公爵要在圣斯蒂芬节日庄严隆重地到这位殉道者的教堂里去，他们认为这个日子是实现他们的计划最适当的时机。那天早晨，他们通知和他们最亲信的朋友和仆从拿起武器，对他们说：他们是想去帮助乔万尼·安德雷阿，他打算把一条水渠引进自己的庄园，但邻近的一些庄园主反对；不过在去那个地方之前，他们要先到公爵那里请假。他们还在各种不同的借口下，聚集了另外一些朋友和亲戚，希望刺杀公爵一事一办到，这些人个个都会参加义举，一起完成他们的事业。他们企图在杀死公爵后，把追随者召集一起，列队进入城内某些地区，估计那些地方的庶民一定很愿意拿起武器攻打公爵夫人和城邦主要大臣。他们还估计由于当时全城正闹饥荒，平民也会很容易被说服跟随他们；因为他们计划放任人们抢劫政府要员切科·西莫内塔、乔万尼·博蒂和弗兰切斯科·卢卡尼等人的家宅；用这个办法争取群众，恢复全城邦人民的自由。乔万尼·安德雷阿和其他人根据这些想法，决心实现他们的计划，于是就在起事那天一大清早到教堂里，一起做弥撒。然后，乔万尼面向圣阿姆布罗塞的塑像说道：“啊！我们城邦的保护神！您了解我们的心愿；您了解我们行将冒着种种危险要实现的目标。请您支持我们的事业吧！请您保护被压迫的广大群众，从而证实暴君统治冒犯了您！”

在公爵那方面，当他要到教堂去时。有许多兆头预示他即将死亡。早晨他按一向的习惯穿上胸甲，但马上又把它脱下来；或是因为他穿上之后感到不便，或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件胸甲的样子；后来他又打算在城堡里做弥撒，但发现要塞小教堂里的司祭神父已经到圣斯蒂芬教堂去了，把神器也已随身带走；因此，他又想叫科莫主教代做弥撒，科莫又向他讲了一些无法照办的情况；因此，他几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到教堂去。但在出发以前，又叫人把他的儿子乔万尼·加利佐和埃尔梅斯带到跟前，拥抱接吻了好几次，好像舍不得和他们离别似的；然后才由费拉拉和曼图亚两地来的使节在左右陪同下，离开城堡，前去圣斯蒂芬教堂。那几位阴谋家，为了不致引起怀疑，也为了避严寒，都躲到他们的朋友主祭神父的一个房间里去了。听到公爵已到，他们就又回到教堂里。乔万尼·安德雷阿和吉罗拉莫二人站在教堂入口右侧，卡尔洛站在左侧。这时，走在前边的仪仗队已进入教堂，公爵在后跟着；像往常的情形那样，周围有许许多多人陪伴。乔万尼·安德雷阿和吉罗拉莫最先下手，他们假装为公爵开路，走近公爵身边；紧握着锋利的匕首（由于匕首短小，原来都藏在衣袖里）向他刺去。安德雷阿刺伤他两处地方，一处是肚子上，一处是咽喉；吉罗拉莫又向他的咽喉和胸部刺去；卡尔洛·维斯康蒂站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公爵那时已走进门内，不能从前面刺他，于是就从后面扎了两刀，刺穿他的肩膀和脊椎骨。公爵几乎是在同一瞬间身上六处被刺伤；因此，在别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他就已经倒在地上、断了气了。断气前他什么都没说，只听他突然喊了一声圣母马利亚，似乎是在恳求她帮助。

于是立即发生一场骚乱：有些人已拔出剑，像往常突然发生意外的紧急情况时那样，有些人从教堂里往外逃，另一些人则朝着骚乱的地点跑来；这两种人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并非出于什么明确的动机。不过，那些原来就在公爵身边的人亲眼看见他被刺，认出刺客是谁，就追赶他们。乔万尼·安德雷阿拼命想从教堂逃出，从一大群妇女当中往外挤；因为妇女人数众多、又都按习惯坐在地上，结果他被她们的衣服绊住，随即被人追上，被公爵的一个男仆，一个摩尔人杀死。卡尔洛是被当时在他身边的人们杀死的。吉罗拉莫·奥尔贾托穿过人群，从教堂逃出。但因看到他的同伙已经被杀死，不知道该逃到什么地方去，于是就跑回自己家里；他的父亲和弟兄们拒绝接受他；只有他母亲一人同情他，就把他带到他们家的一位老朋友、一位神父处；这位神父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化装起来，把他带到自己家里。他在神父家中呆了两天，心想米兰也许会发生什么动乱，从而使他得到安全。但动乱并未出现，他担心自己躲藏的地方会被人发觉，就化起装来设法潜逃。但由于被人认了出来，就被送交法官，他交代了这一阴谋案全部细节。吉罗拉莫当年二十三岁，他临死时泰然自若就像当初起事时那样沉着镇静。当他被剥光衣服，交到那手持出鞘的屠刀、准备立即剥夺他的生命的刽子手里的时候，他还用他熟习的拉丁语背诵了这样几句：“Mors acerba，fama perpetua，stabit vetus memoria facti.”（“死虽痛苦，名却永存；怀念斯举，万古芳芬。”）

这几位不幸的年轻人的事业进行得十分秘密、执行得很果断坚定。他们失败是因为得不到支持，那些他们原先指望会起来支援和保卫他们的人并未支持他们。因此，让那些君主学会如何处世、如何使自己受到手下臣民的爱戴和尊敬，使得任何谋杀他们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希望得到安全。因此，也让另一些人看明白：过多地寄希望于群众、相信他们在心怀不满时必能甘心冒险或将帮他们排除危难，这样期望该是多么虚妄！这一事件使全意大利大为震惊。但不久之后在佛罗伦萨发生的那些事情则更加使人怵目惊心，从而结束了连续十二年的和平局面。这些情形本书下卷将予描述。这最后一卷书将以恐怖和流血开始，以悲伤和眼泪结束。




第八卷 美第奇家族的困难和最后胜利 公元1473—1492年





第一章



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处境——西克斯图斯四世对佛罗伦萨的仇视——帕齐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之间的分歧——帕齐家族开始搞阴谋——为实施阴谋所作各种安排——蒙泰塞科的乔万·巴蒂斯塔被派往佛罗伦萨——教皇参与阴谋——那不勒斯国王也伙同——阴谋分子的姓名——阴谋分子多次试图谋害洛伦佐和朱利阿诺·德·美第奇，但都未成功——他们的最后安排——阴谋的日程。

本卷开始于两个阴谋案件之间。在米兰发生的那一件前已述及，另一件则尚未着笔。按我们一向的习惯，看来我们在此刻把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的性质和重要性解释清楚也许是适宜的，假如我们在别处还未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或者可以用寥寥数语就都概括了，那我们倒是乐于这样做的。但是，由于这样的问题需要多多考虑，而且在别处也已有所阐述，因而在此地就只好从略，还是继续叙述下去吧。美第奇家族掌握的政府为了保持他们那个家族的权力完整而不分散、保持他们超乎其他公民之上的优越地位，在收拾了所有公开作对的敌人之后，这时又感到必须镇压那些在暗中搞阴谋的人了。当美第奇家族和其他一些在名望和权力方面跟他们不相上下的家族进行较量的时候，这些妒忌他们的权势的人们在最初出现敌对局面时还能够公开反对他们，而没有遭受镇压的危险；因为那时政府中有两派，除非一派被另一派压倒，否则官员们还都是独立自由的。但在1466年胜利之后，政府各部门完全由美第奇家族集中掌握，他们取得的权力如此之大，使得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只好默然忍受；或者，如果想消灭他们，也只能以秘密手段暗中策划。但这些阴谋极少成功，反而往往导致参与阴谋的人的毁灭；而他们想谋害的对象却常常因此进一步扩张权势、提高地位。因此，一位遭到阴谋集团攻击的城邦君主，除非是像米兰公爵那样被刺死（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否则往往总是取得更大的权力；而且他原来的善良心肠也往往变坏。他的敌人的行径使他有理由提心吊胆，他一担心害怕就感到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从而导致伤害别人。由是仇恨滋生，而且常常导致他自身的覆灭。由此看来，这类阴谋活动往往很快招致阴谋者自身的灭亡，但不可避免地迟早也会伤害他们准备谋害的主要对象。

如前所述，意大利已分裂为两派。教皇和国王为一方；威尼斯人、公爵和佛罗伦萨人为另一方。虽说战火尚未燃起，但每天都在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可能引起战火。特别是教皇，他总是千方百计使佛罗伦萨政府恼火。于是，当比萨大主教菲利波·德·美第奇去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一个死对头弗兰切斯科·萨尔维阿蒂就被委派继任，这和佛罗伦萨执政团的愿望正好相反；因此，他们不愿意把领地交给他，于是在这件事情解决以前，他们和教皇之间就产生许多得罪对方的新的原因。此外，教皇在罗马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帕齐家族许多恩惠，但却反对加恩于美第奇家族。这时，帕齐家族不论就门第的高贵或财力雄厚来说，都可算是佛罗伦萨最显赫的了。这个家族的首领是亚科波，人民由于他各方面很超群出众，推举他为骑士。他除了一个私生女之外，别无子嗣，但却有许多侄子，都是他的两个弟弟皮埃罗和安托尼奥的儿子。其中较为年长的有古利埃尔莫、弗兰切斯科、里纳托、乔万尼，其次有安德雷阿、尼科洛和加莱奥托。当年科斯莫·德·美第奇因看到这个家族的财富和门第，曾把他的孙女比安卡嫁给古利埃尔莫，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把两大家族联系起来，从而消除由于互相猜忌而不断产生的敌对和冲突。

不料事与愿违（人们的愿望竟然如此靠不住和虚幻），这件婚事竟引起十分不同的看法：洛伦佐的顾问们向他指出：使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势力在同一批人身上结合起来该是多么危险，对他本人的权威该有多么严重的危害。结果，亚科波和他的侄子们都未能取得任何荣誉职位，而在其他公民心目中，这些名位本来是应当给他们的。这样就招致帕齐家族的愤怒，从而也使美第奇家族放心不下；帕齐家族的气愤越大，美第奇家族的顾虑也就越多。每当帕齐家族成员同其他公民竞争名位时，即使他们的资格很强，官员也要把他们弃置一旁。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当时在罗马，八人委员会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就强迫他回到佛罗伦萨，但并未按照一般对待显贵公民那样尊敬他；于是帕齐家族成员就到处激烈地抱怨他们一家受到恶劣的待遇，这样就引起别人疑虑，结果使他们自己遭受更多祸害。乔万尼·德·帕齐曾娶乔万尼·布昂罗梅伊的女儿为妻；这位布昂罗梅伊十分富有，去世时，由于并无其他子女，财产都归了这个女儿。但是，他的侄子卡尔洛强占其中一部；他们为这件事打官司，政府通过一条法令，按这条法令乔万尼·德·帕齐的妻子被剥夺了继承的遗产，卡尔洛却得到了遗产。在这件不公道的事件当中，帕齐家族一眼看穿其背后有美第奇家族的势力在起作用。朱利阿诺·德·美第奇常常向他哥哥洛伦佐抱怨这件事；说他很担心，操纵太多的结果可能是丧失一切。

洛伦佐少年气盛，又有权力，一定要左右一切；并决定不论办任何事情，都要受他的势力的影响。门第如此高贵和富裕的帕齐家族，无法忍受这许多侮辱，于是就开始想法子进行报复。首先谈到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意图的是弗兰切斯科。他比其他人更敏锐和果断。下定决心：要是不能争得不许他取得的一切，就是丧失自己原有的一切。由于佛罗伦萨政府对他的伤害十分严重，他几乎一直住在罗马。他在那里和其他佛罗伦萨商人一样，经营着规模很大的商业。他是吉罗拉莫伯爵的密友，二人经常在一起就美第奇家族所作所为发牢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考虑：为了保住伯爵的领地，为了保住帕齐家族在佛罗伦萨城邦的权益，有必要改换佛罗伦萨政府。他们认为：除非把朱利阿诺和洛伦佐二人干掉，不然这件事是无法成功的。他们推想，劝说教皇和国王同意一定不难，因为这件事易于实现，他们两位都不难说服。他们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就透露给比萨大主教弗兰切斯科·萨尔维阿蒂。这位大主教颇有野心，而且新近又受到美第奇家族的触犯，于是欣然同意他们的想法。为了促进计划的实现，他们考虑下一步应当取得亚科波·德·帕齐的赞同；如果得不到他的认可，他们担心计划就做不到。

为了办这件事，他们决定让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去佛罗伦萨。大主教和伯爵二人留在罗马，以便作好准备，一遇适当机会，就把这件事告诉教皇。弗兰切斯科发现亚科波·德·帕齐很小心谨慎，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易于被说服，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在罗马的那些朋友时，人们认为他是希望在某些权力更大的人物认可之后，才能被说服接受他们的观点。针对这一情况，大主教和伯爵就把整个事情透露给蒙泰塞科的乔万尼·巴蒂斯塔；这个人是教皇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在军事上颇有名望，曾受恩于教皇和伯爵。但在他看来，这件事似乎不但困难而且危险。大主教为了排除他的异议，就向他指出，教皇和国王将如何大力支援这一事业；佛罗伦萨人对美第奇家族如何愤恨；萨尔维阿蒂和帕齐两大家族将争得如何众多的朋友站在他们一边；那两位年轻人常常不带随从就在城里走动，毫无提防，因而刺杀他们很容易；然后改组政府也不难。对他所说的这一切，乔万尼·巴蒂斯塔并不相信，因为他从许多佛罗伦萨人嘴里听到的说法和这些正好相反。

当他们正在审议这些问题之际，法恩扎君主卡尔洛病倒了，人们对他的生命感到忧虑。在大主教和伯爵看来，这情况倒是派乔万尼·巴蒂斯塔去佛罗伦萨的好机会，从那里再去罗马尼阿，伪称此行目的是要把被法恩扎君主占去的原属伯爵的某些领地收回。于是伯爵就委派乔万尼·巴蒂斯塔前往会见洛伦佐·德·美第奇，代表他就在罗马尼阿境内的领地问题向洛伦佐请教如何处理为好，然后再去见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和他一起再协力说服他叔叔亚科波接受他们的意见。为了利用教皇的权威促成此事，伯爵还命令乔万尼·巴蒂斯塔在出发以前，把此事告知教皇，教皇答应尽一切可能想办法支持他们的事业。乔万尼·巴蒂斯塔到达佛罗伦萨之后，得到和洛伦佐会见的机会，受到洛伦佐极其和蔼的接待；关于他受命征询意见的事，也得到了明智而友好的回答。这一切使他很惊异：他发现洛伦佐原来是一位和人们向他描绘的完全不同的人物，认为他不但十分贤明，而且富有感情，对伯爵的态度也颇为友善。他发现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已经到卢卡去了，于是就自己找亚科波谈了。开始时亚科波十分反对他们这项计划，但在分手以前，教皇的权威似乎已在他身上发生影响，使他的态度转变：他对乔万尼·巴蒂斯塔说，他可以去罗马尼阿；在他回来以前，弗兰切斯科就会回到他这里，到时候他们再一起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乔万尼·巴蒂斯塔去罗马尼阿后，不久就又回到佛罗伦萨。先是假意和洛伦佐商谈伯爵的事情，然后就和弗兰切斯科一起与亚科波·德·帕齐会面。亚科波这时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

然后他们又讨论实现计划的方式方法。亚科波·德·帕齐认为他们兄弟二人都留在佛罗伦萨时，这事就办不成；因此，最好等到洛伦佐去罗马之后再说——因为据了解他有意去罗马一趟；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目的就很容易达到了。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并不反对趁洛伦佐在罗马时下手，但假如他放弃此行，他认为他们弟兄俩还是会被刺杀的，不论在某一婚礼上，在剧院看戏时或在教堂里，都不难办到。至于外援问题，他认为教皇可以集结兵力攻占蒙托内要塞，从卡尔洛伯爵手中夺取这个要塞是有理由的，因为他造成了锡耶纳和佩鲁贾两地的骚乱，前面已经谈到。但仍没有作出具体安排，只决定乔万尼·巴蒂斯塔和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应当到罗马去和教皇商定一切。于是这件事又在罗马讨论起来。最后决定：除了出兵进攻蒙托内之外，教皇军队的另一名将领乔万·弗兰切斯科·达·托伦蒂诺应当带兵进入罗马尼阿，洛伦佐·达·卡斯泰洛进入塔韦雷河谷。他们应各自率领本国的军队，随时准备执行萨尔维阿蒂大主教和弗兰切斯科·德·帕齐的命令，这二人将去佛罗伦萨，在蒙泰塞科的乔万尼·巴蒂斯塔的帮助下，作好实施计划的一切准备。国王费兰多答应通过他的大使尽一切努力促成他们的事业。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和大主教到达佛罗伦萨之后，说服亚科波·迪·波焦参加他们这一伙，他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青年，颇有雄心，热望变革，被拉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位青年；名字都叫亚科波·萨尔维阿蒂，一位是大主教的弟弟，一位是他的亲戚。他们还争取到贝尔纳尔多·班迪尼和纳波莱奥内·弗兰泽西这两个大胆的年轻人，他们都曾受帕齐家族的重恩。除了上边提到的这些人之外，参加的还有安托尼奥·达·沃尔泰拉和一位名叫斯泰法诺的神父，他是教亚科波·德·帕齐的女儿拉丁文的。里纳托·德·帕齐是一位严肃而谨慎的人，他深知这种事情会招致恶果，拒绝参与这项阴谋的一切活动；他对这种事很厌恶；于是，他在不出卖亲属的情况下，竭力加以抵制。

教皇曾送吉罗拉莫伯爵的一个侄子拉法埃洛·迪·里阿里奥到比萨学院学习寺院法；当拉法埃洛还在学院学习时，就把他提升到枢机主教的尊贵职位。这些阴谋家决定把这位枢机主教弄到佛罗伦萨，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巧妙地掩饰他们的阴谋，需要调到城里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装扮成他的一部分随从人员，而且他本人的到来也会使他们更便于完成他们的计划。枢机主教来到之后，由亚科波·德·帕齐接待住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蒙图吉镇他的别墅里。阴谋者计划借助于他，把洛伦佐和朱利阿诺二人一起弄来，什么时候办到，就在什么时候下手刺杀他们。于是他们就邀请美第奇两兄弟到他们在菲埃索莱的别墅里会见枢机主教；但朱利阿诺，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由于别的事情妨碍，没有来到。这次计谋失败之后，他们就考虑：如果邀请两兄弟在佛罗伦萨城内赴宴，他们一定都会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订于1478年4月26日星期天大摆宴席，决定在席上行刺。这样决定后，阴谋分子就在星期六晚上开会，安排第二天的全部行动。

第二天早晨，弗兰切斯科接到通知说朱利阿诺又不能到席。针对这一情况，阴谋家又开会研究，认为执行计划的日期不能再往后拖了，因为参与的人这么多，秘密怕难保住，于是就决定在圣雷帕拉塔大教堂里下手，到时候枢机主教既然到场，美第奇二兄弟也会和往常一样都去参加。他们希望蒙泰塞科的乔万尼·巴蒂斯塔负责刺杀洛伦佐，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和贝尔纳尔多·班迪尼负责刺杀朱利阿诺。但乔万尼·巴蒂斯塔拒绝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和洛伦佐已很熟识因而产生了对他的同情，也许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他说他缺乏果断精神足以在教堂里干这种事，这是在叛逆罪之外又加上渎神罪。这就造成他们的事情失败：因时间紧迫，他们不得不另外找两个人顶替：一个是安托尼奥·达·沃尔泰拉；另一个是那位神父斯泰法诺。这两位人选不论就性格和习惯讲，是最不适当的了。因为如果说任何杀人流血的事都需要坚定果断的精神和老练的经验的话，那么这次也是需要这些的。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些擅长用兵，曾经在战场上见到过各种死亡的人，却不能执行这样的事。执行的时间既已确定，于是就又规定以作大弥撒的神父参加圣礼的瞬间为下手的信号；与此同时，萨尔维阿蒂大主教就要带着他手下的人们、还有亚科波·迪·波焦等人去占领宫殿，以便在这两个年轻人死后，使执政府自愿或被迫进行协助。



第二章



朱利阿诺·德·美第奇被刺死——洛伦佐逃脱——萨尔维阿蒂大主教力图占领执政团宫殿——他被捉住吊死——阴谋分子的计划全部失败——佛罗伦萨人支持洛伦佐·德·美第奇的种种表现——阴谋分子受惩处——朱利阿诺的葬礼——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向佛罗伦萨开战——佛罗伦萨被开除教籍——洛伦佐·德·美第奇对佛罗伦萨公民讲的话。

枢机主教和洛伦佐都已到达圣雷帕拉塔大教堂之后，阴谋分子也就去了。这时教堂里的人已很拥挤，在朱利阿诺来到之前，礼拜式就已开始。被指派刺杀朱利阿诺的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和贝尔纳尔多·班迪尼二人去到他家里；见到他后，就热切地央求他，说服他跟他们一起到教堂里去。说起来真使人吃惊，弗兰切斯科和贝尔纳尔多对朱利阿诺如此刻骨仇恨、而且企图用极其凶残的手段把他杀死；但居然能掩饰得很好，声色不露；在陪伴朱利阿诺走向教堂的路上以及到达教堂之后，一直都跟他谈笑风生，说得很高兴。可是弗兰切斯科并没忘记假装亲热，用胳膊紧紧拥抱他，为的是弄清楚他的衣服下边是否有护身甲或其他自卫的东西。朱利阿诺和洛伦佐都明白帕齐家的人仇视他们，企图剥夺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但他们确信：任何这类企图都得公开端出来，而且还得和政府官员相勾结。因此，他们并不担心自身的安危，弟兄俩都装作和他们很友好的样子。

刺客已作好准备，一个个都已走到事先规定的位置，由于教堂里聚集的人极其众多，他们守在那里并未引起任何怀疑。后来，预定的下手的时候到了。贝尔纳尔多·班迪尼立即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把短刀刺入朱利阿诺的胸膛，朱利阿诺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弗兰切斯科·德·帕齐扑到他身上，又一股劲地刺了几刀。然而，他好像被自己的狂怒弄花了眼，居然在自己的腿上也深深扎了一刀。安托尼奥和那位神父斯泰法诺攻击洛伦佐，猛击了好几下，只在他喉咙那里划破一个小口子。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不够果断，洛伦佐发现自己遭到攻击后，就灵活地使用武器自卫；也许是由于他近旁的人们的救援，结果刺客白费劲。于是他们就逃开，躲藏起来；但随即被人发现、以使他们丢脸的方式处死，他们的尸体被人们拖着游街。洛伦佐带着他近旁的几个朋友躲到教堂的圣器储藏室里。贝尔纳尔多·班迪尼刺死朱利阿诺之后，又把美第奇家族最亲密的朋友弗兰切斯科·诺里砍死。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之间以前就有旧仇，也许是因为诺里曾力图援救朱利阿诺。他杀死两人还不满足，又去追赶洛伦佐，打算靠自己的果敢机敏来弥补另外两人的软弱无能。但他发现洛伦佐已躲进圣器室内，无法下手。

在发生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时，教堂里一片凄厉的喧嚷声，仿佛足以把教堂震塌，压在众人们头上。枢机主教里阿里奥紧靠着祭坛，那些神父好不容易才保住他的安全。直到骚乱缓和之后，执政团的人才把他带到宫中，他在那儿一直十分胆战心惊，直到最后获释时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佛罗伦萨城内有一些佩鲁贾人，他们是因为闹党争被迫离乡背井来到这里的。帕齐家族答应将来把他们护送回国恢复职位，因而取得了他们的援助。萨尔维阿蒂大主教，同亚科波·迪·波焦和他的党羽萨尔维阿蒂家族成员一起，带着这些佩鲁贾人去夺取宫殿。到达宫殿后，他叫一部分人留在楼下，命令他们听到吵嚷声时，就占领宫殿入口处；他自己带着大部分佩鲁贾人走上楼去；发现执政团成员正在吃晚饭（这时天色已晚），在外边稍等了一会儿，后来正义旗手切萨雷·佩特鲁奇准许他进去。他只带着少数几个随从进去，剩下的那大部分人进入大厅之后，就被关在里边出不来了；因为这个大厅的门是这样设计的，只要一关上，无论从里边从外边就都不能打开，只有用钥匙才能开。大主教见到正义旗手，伪称教皇有话通知他，但他讲话时吞吞吐吐、语无伦次，面色多变，正义旗手立即对他发生怀疑，于是急忙跑出去喊人支援；遇上亚科波·迪·波焦，立即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交给侍从人员拘押起来。执政团听见发生骚动，立即抓起当时能找到的武器，结果所有跟随大主教上楼来的那些人，一部分被捉住关押起来，一部分吓破了胆，当时就被砍死或从宫殿窗户里活活扔了出去。大主教、那两个名叫亚科波·萨尔维阿蒂的人和亚科波·迪·波焦都在那几个窗户上被吊死。大主教原先留在楼下的那些人，在控制住警卫之后，已占据宫殿门口以及整个楼下；因此，那些听到喧嚣声急忙跑来宫殿的公民等，既不能支援执政团成员又不能向他们提任何建议。

弗兰切斯科·德·帕齐和贝尔纳尔多·班迪尼看到洛伦佐业已逃脱，起事的主要人员已负重伤，立即感到自己处境危殆。于是贝尔纳尔多就像刺杀美第奇家人时豁出一切那样，这时又拼命保全自身，逃脱性命。弗兰切斯科身负重伤，只好回到自己家里，竭力想往马背上爬，因为原先规定他们要骑马走遍全城，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但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发现自己无力爬上马背；于是就脱光衣服，赤条条摊在自己床上，乞求亚科波·德·帕齐去扮演他自己已不能扮演的角色。亚科波虽已年迈，而且很不惯于干这种事，但他为了尽最后一把力，还是骑上马、带着约一百名手持武器的随从（这些人都是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集合起来的），急急忙忙驰往宫殿广场，高喊“人民！”“自由！”企图用这些口号召集支持者。但因美第奇家族家财万贯，慷慨大方，“人民”对他们这些吼叫充耳不闻；至于“自由”，佛罗伦萨人根本不知其为何物。因此，亚科波并未找到任何追随者。占据着宫殿上层的诸位执政享他以石块并威吓他。正当亚科波犹疑不决之际，突然碰上他的内弟乔万尼·塞里斯托里，他责怪亚科波不该发动骚乱；然后就劝他回家，因为其他公民都和他一样，也是珍爱人民和自由的。亚科波考虑：洛伦佐既然还活着，弗兰切斯科又已负重伤；而且，也没有谁愿意追随他；在一切希望都破灭之后，他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定，如果可能，就逃跑。于是就带着跟他到广场去的那些人离开佛罗伦萨，企图逃入罗马尼阿境内。

这时，全城居民都已拿起武器。洛伦佐·德·美第奇在大批护卫陪同下回到家里。宫殿业已收复，攻打宫殿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囚。全城到处都是高呼美苐奇这个名字的声音。阴谋分子的尸体的一部分被到处乱扔在街上，或用长矛挑着示众。这时，人人都对帕齐家族愤恨得很，到处追杀他们，毫不留情。平民占据了他们的家宅，他们发现弗兰切斯科赤身露体，就把他拉到宫中，吊在大主教和其他那几个尸体旁边。人们在路上以及到达宫中之后，曾对他不断辱骂拷打，但都不能诱使他吭一声，他只是呆呆地瞪着周围的人，低声叹息。洛伦佐的姻兄弟古利埃尔莫·德·帕齐逃到他家里，一来因为他无罪，二来因为他妻子比安卡求情，得免于死。这时候，公民们不论属何等级，都一个个前来拜见洛伦佐、表示愿为他效劳。这个家族的慷慨大方精明慎重的态度深得人心、鸿运亨通。

这一事件发生时，里纳托·德·帕齐正在他的别墅里。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就设法化装逃跑。但在路上被抓住押回佛罗伦萨。亚科波·德·帕齐在穿越罗马尼阿境内的山区时被捕；因为这一带的居民听到发生的事情后，见到他正在逃跑，就向他发动攻击，把他捉住押回佛罗伦萨。他一路百般央求在路上把他处决，但他们不理他。他和里纳托二人在朱利阿诺被刺后的第四天被判死刑。虽然杀死这么多人，街上到处是残尸断肢，但没有哪个死者引起人们惋惜，只有里纳托是例外。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聪明而善良的人；一点也没有帕齐家族其他人的出名的傲慢自大的态度。好像是为了指出这一事件与一般情况不同，亚科波·德·帕齐的尸体埋在祖坟之后，又被人们像对待被革除教籍的人那样挖了出来，扔在城墙外边的一个坑里；后来人们又从这个坟坑里把它弄出来，用原来曾把他吊死的那根绞索拖着这具赤条条的尸体游街；而且，好像他不配埋葬在陆地上似的，大伙儿又把他扔到当时河水正在暴涨的阿尔诺河里。

这么一位家财巨万、享尽人间幸福的大富翁，竟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如此彻底毁灭、一落千丈，真是命运变幻无常的骇人听闻的一个事例。据说他有些恶习，他十分喜好赌博和用不敬神的话骂人。但他十分乐善好施，足以弥补这些过失而有余；他曾解救过不少遭遇困难的人，为敬神事业也曾捐献大笔钱财。有一件使人对他好感的事也应当记录下来：在朱利阿诺被刺以前星期六那天，为了使别人不至于因为他的不幸而受牵连，他清偿了自己所欠一切债务；凡是他占用的属于别人的财物，无论是在他家里还是在他那些店铺里的，他都仔细查出，一件一件归还原主。蒙泰塞科的乔万尼·巴蒂斯塔经过长时期审讯之后被杀头。纳波莱奥内·弗兰泽西逃脱了惩处；古利埃尔莫·德·帕齐被放逐；他那些保得性命的堂兄弟都被关在沃尔泰拉要塞里。骚乱平定、阴谋分子也已受到惩办之后，就为朱利阿诺举办葬礼；全城哀悼。因为他待人十分慷慨仁慈，这是人们对于像他地位这么高的人所能期望的。他留下一个私生子，是他死后几个月才出生的，名叫朱利奥。朱利奥得天独厚，他的品德和幸运，现在闻名全世界。这些情况，我们到时候就会详细叙说，但愿上帝能允许我活到那一天。那些在洛伦佐·达·卡斯泰洛带领下聚集在塔韦雷河谷以及在乔万·弗兰切斯科·达·托伦蒂诺指挥下聚集在罗马尼阿境内准备支援帕齐家族的那些人，都向佛罗伦萨开来；但当他们听说阴谋已经失败，就都撤回本国去了。

教皇和国王指望佛罗伦萨政府的变动既未发生，就决定用战争实现他们用阴谋未能办到的事。他们二人都尽速集结兵力来攻打佛罗伦萨所属各个地区；公开宣称：他们只希望公民们起来除掉洛伦佐·德·美第奇；在所有佛罗伦萨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他们的敌人。国王的军队已越过特隆托河，教皇的军队也已进入佩鲁贾。为了使佛罗伦萨公民不但受到俗世武力的威胁而且还感到宗教神权的谴责，教皇革除了佛罗伦萨人的教籍，还诅咒他们。佛罗伦萨人看到自己遭到这么多军队的攻击，就竭尽全力准备自卫。洛伦佐·德·美第奇因为敌人的军事行动据说只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于是他决定首先召集执政团成员和权势最大的公民到宫中开会。他对着这三百来人，讲了如下的话：

“最杰出的执政们，还有你们，高贵的公民们：我不知道我是更有必要因为最近发生的事件和你们大家一起痛哭呢，还是应当因为出事后发生的情况而感到高兴。当我想到敌人如何串通一气、以可恶的欺诈手段、恶毒地袭击我并刺死我弟弟的时候，我当然只能感到悲伤，从内心、从灵魂深处感到悲痛。但当我想到全城邦人民如何迅速、急切而热情地一致行动起来为我弟弟报了仇并保卫了我时，我不只是抑制不住地感到高兴，而且感到自己受到尊敬和抬举；因为，如果说这次事件使我认识到我的敌人比我料想的还多；那么，这次经历也证明，我所拥有的热情而坚定的朋友则更是超出了我所曾期望的人数。因此，我应当和你们在一起为其他受到伤害的人们感到悲伤；也为你们对我表示的热爱而欢庆。不过，我对敌人对我们的伤害更感到恼火；因为这些伤害和侮辱是如此异乎寻常，史无前例。而且，我相信你们大家也会判断这并非我们罪有应得的。

“高贵的公民们，试想，我们就是在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亲戚当中，而且就是在上帝神圣的殿堂里，居然发现了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恶运竟使我们一家落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人们遇到危难就要向朋友们求助、找亲戚们帮忙，而我们却发现我们的亲戚朋友手持凶器一心要毁灭我们。人们受到迫害，不管是出于为公或为私的目的，一般都逃到祭坛去避难；可是就在对别人是安全的地方，我们却遇上刺客；就在叛逆者和刺客们得以保命的地方，美第奇家族却遇上凶手。不过，还是上帝，至今仍未把我们全家拋弃的上帝，又救了我们，维护了我们的正义。我们究竟干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使他们如此强烈的要毀灭我们的愿望能够言之成理呢？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这些人虽然已经充分表明是我们的敌人，但却没有哪一个曾身受过我们的伤害。因为要是我们想伤害他们，他们就不可能有机会伤害我们了。假如他们把对国家的不满（假定有什么使他们不满的事）归罪于我们，那么他们就是对你们，对这座宫殿，对这个政府的尊严作出了更不公正的判断，认为你们各位为了我们一家的缘故曾不公平地对待哪一个公民。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们这样认为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要是我们美第奇一家能够这样干，要是你们也能按我们希望的去做，那就决不会给他们造成如此可鄙的阴谋的机会。无论何人，只要对这些事情的真相进行调查，就一定会发现：我们一家总是受到你们的嘉奖，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曾竭尽心力通过仁慈、慷慨和慈善的行为为全城人民谋福利。我们既然对陌生人尚且尊敬，怎么会伤害自己的亲友？

“假如敌人采取行动是为了满足他们对权势的欲望（看情况似乎是如此，因为他们曾占领宫殿并把武装力量开进广场），那么，他们的野心勃勃的可耻可憎的动机就昭然若揭了。如果他们是出于对我家的权威的嫉妒和仇视，那他们所触犯的与其说是我家，还不如说是你们各位；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势力都是来自你们。篡夺权力当然应遭憎恨；但因仁慈、慷慨和高尚的行为而得到公众给予的荣誉则并非如此。而且，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族的人得到的任何荣誉职位，没有不是在这个宫殿里由你们大家一致推举的。我的祖父科斯莫从放逐中归来并不是靠武装暴力，而是由于你们大家一致的心愿和赞助才办到的。我父亲既老又多病，当时并不是他在那么多敌人面前保卫政府，而是你们大家运用你们的权威和仁爱行动保卫了他。在他死后，我当时还是个孩子，靠了你们的支持和指教，才保住了我们全家。如果没有得到你们的支持，我们也决不可能领导共和国的政务。因此，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仇视我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妒忌有任何合理的根据。还是让他们去仇恨他们自己的祖先吧，他们那些祖先曾经因为傲慢和贪婪的行为而声名狼藉；而我们的祖先却是靠截然相反的行为取得好名声的。姑且假定我们曾严重地伤害过他们，他们设法要毁灭我们也是有理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到这里来夺取宫殿呢？又为什么违犯本城邦自由独立的利益，竟然和教皇、国王都结了盟呢？

“为什么破坏全意大利长时期以来的和平局面呢？这件事他们是找不到任何借口的。他们应当只限于对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进行报复，而不应当把私人的仇恨和对公家的不满混淆不清。从而自他们失败之后，我们的不幸反而更大了：国王和教皇为了他们向我们发动战争。他们宣称：这场战争是针对我的家族和我个人的。但愿他们在上帝面前说的是真心话；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很有把握、不至于难办了：因为我决不会是个如此卑鄙的公民，把个人安危置于你们大家的安危之上；即使我个人不可避免地立即遭到毁灭，我也会马上下决心保证你们大家的安全。但是，君主干坏事往往会用令人讨厌的伪装加以掩饰；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个借口是为了掩盖更加丑恶的目的。不过，假如你们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现在就在你们手中，你们愿意怎么处理我就可以怎么处理。你们都是我的父亲、我的保护人；不论你们命令我干什么，我都会全心全意执行。如果你们有必要要求我用自己的鲜血结束这场用我弟弟的鲜血开了头的战争，我也决不违抗。”

洛伦佐讲这些话时，公民们忍不住流下眼泪。他们在听他发言时产生的同情现在又在他们的回答中表现出来。他们当中有一位代表致答词，说道：由于洛伦佐本人和他的家族的优秀品德给全城邦带来许多好处，全体居民很感激；他鼓励洛伦佐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像保卫他本人和为他弟弟报仇的时候那样行动果断地保证他在政府中的权势；只要他们能保住国家，他也就不会失掉政府。为了表示言行一致，他们当即指派一批武装人员充当他警卫，严防内部敌人危害他的人身安全。



第三章



佛罗伦萨人为迎击教皇作准备——他们将向今后召开的宗教会议提出控诉——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进攻佛罗伦萨——威尼斯拒不支援佛罗伦萨——米兰的动乱——热那亚叛离米兰公爵——向教皇求和未果——佛罗伦萨军队在比萨境内击退敌军——他们攻打教会辖地——教皇军队在佩鲁贸湖边被击败。

这时，佛罗伦萨人筹款招兵，召集尽可能大的一支军队准备迎战。由于跟公爵和威尼斯人之间都订有盟约，就向他们求援。佛罗伦萨人看到，既然教皇已表明他并非牧人而是一只豺狼，为了避免在捏造的罪名下被他吞掉，就利用一切论证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在意大利到处介绍阴谋分子反叛他们的政府的经过情况，揭露教皇如何不敬神、不公正；他们使全世界确信：教皇既然以卑劣的伎俩窃取了教皇宝座，就要利用这一圣职做恶；他曾派遣被他提拔到最高职位的高级教士伙同一帮叛逆之徒到教堂里、在做礼拜恭行圣礼之际，干出了最骇人听闻的叛逆罪行；由于未能按照他的旨意杀害许多公民，改换政府，劫掠全城，他就禁止人民进行一切宗教礼拜祈祷；以教皇的名义诅咒共和国，进行恐吓和中伤。但是，如果上帝是公正的，是厌恶暴力的，那他对这位代理人就会很不满意，而允许这些不准向他祷告的受到伤害的人民直接向他祈祷。因此佛罗伦萨人不但不接受不服从驱逐出教会的命令，而且还强令神父们举行礼拜式，还把在他们辖区以内的所有托斯卡纳高级教士都召集到佛罗伦萨，举行宗教会议，向以后召开的普世宗教会议控诉教皇使他们遭受的伤害。

教皇也并未忽视找理由为自己辩护。他坚持说：制止暴政，抑恶扬善正是一位教皇的职责，应当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来执行这一职责。可是世俗君主无权扣留枢机主教、吊死大主教，杀害教士、砍杀他们并拖着他们的尸体游街，不分青红皂白、把无辜的人和罪犯一起屠杀。

佛罗伦萨人尽管作了这些控诉和指责，还是把他们扣留的枢机主教放回教皇那里。可是教皇却报以立即发动自己的和国王的军队进攻佛罗伦萨。这两支军队分别在费兰多的长子阿尔方索和卡拉布里亚公爵指挥下（后者有乌尔比诺伯爵费德里戈作为他的将领）开入基安蒂（这是在锡耶纳人同意下实现的，锡耶纳已站在敌人那边），攻占拉达和许多其他要塞；在抢劫那一带农村之后，又包围卡斯泰利纳。这些攻势使佛罗伦萨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当时几乎还没有什么兵力，而且各盟国又迟迟不来支援。公爵虽然派人前来援助，但威尼斯人却拒绝给佛罗伦萨任何支持，说他们是个人之间的争吵，而这种私人纠纷本来是不应当用国家开支来保卫的。佛罗伦萨人为了使威尼斯人对事情有较正确的看法，就派托马索·索德里尼作为使节去到他们的元老院；与此同时，还雇佣军队，委任费拉拉侯爵埃尔科莱来指挥全军。正当这些准备工作进行之际，卡斯泰利纳要塞因为受到敌军紧紧围困、居民感到救援又无指望，于是在坚持了四十二天之后，终于投降。敌人随即移兵阿雷佐并在圣萨维诺城外扎营围困。佛罗伦萨的武装力量这时业已准备就绪，于是就开赴前线迎击敌人。走到距敌军三英里时，使敌军惶恐不安，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因此要求停战数日，佛罗伦萨人同意了；这件事证明对佛罗伦萨军队是十分不利的，以至提出停战要求的敌方如愿以偿时反而大吃一惊。因为如果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他们就得被迫不体面地撤退。敌方取得这几天恢复元气后，等到停战限期一到，立即在佛罗伦萨部队眼皮子底下夺取了要塞。这时已入冬季。教皇和国王的部队退入锡耶纳境内方便的地方的兵营里；佛罗伦萨部队也撤到比较合宜的地点。费拉拉侯爵既未能为自己干点什么，为别人出力则更少，就撤回本国去了。

这时，热那亚叛离米兰，其情况如下：加利佐死时留下一个儿子，名乔万·加利佐。由于他年纪太小不能理政，于是在他的几位叔叔斯福查、洛多维科、奥塔维阿诺、阿斯卡尼奥等人和他母亲博娜夫人之间就发生冲突，各人都争着要充当幼年公爵的监护人。后来由于佛罗伦萨驻米兰宫廷大使托马索·索德里尼和前曾担任加利佐的秘书的切科·西莫内塔二人的规劝和调停，最后博娜夫人取得胜利。那几位叔叔都逃了。奥塔维阿诺在渡过阿达河时淹死了；其他几位被放逐到不同的地点。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也和他们一起被放逐，因为他在这场冲突中曾背弃公爵夫人、站到小公爵那几位叔叔那边。这件事刚发生不久，托斯卡纳境内就出现上述动乱。于是这几位叔叔就产生希望，认为新出现的局势可能为他们提供有利的机会。于是他们就擅自离开划定给他们的放逐地区，一个个都想方设法回到国内。国王费兰多发现佛罗伦萨人除了从米兰人那里取得援助之外，别无外援，于是就趁机给公爵夫人制造麻烦、使她忙于本国政府事务，无暇顾及援助佛罗伦萨。他串通普罗斯佩罗·阿多尔诺、执政官罗贝尔托和幼年公爵的那几位叔父，使热那亚摆脱了米兰的统治枷锁。只有卡斯泰莱托一地未叛离。公爵夫人信赖这个地方，派大批军队前往收复热那亚城，但被敌军击败。她看到战争如继续下去，她儿子和她本人都可能遭遇危险，因为托斯卡纳境内正处于混乱中，她唯一能指望的佛罗伦萨正陷于困境。于是她就决定：既然她不能仍使热那亚臣服，就争取它作个盟邦。因而和普罗斯佩罗·阿多尔诺的敌人巴蒂斯蒂诺·弗雷戈索达成一项协议：把卡斯泰莱托送给他，叫他当热那亚的君主；条件是他必须把普罗斯佩罗放逐，而且不能做任何支持她儿子的那几个叔父的事情。根据这一协议，巴蒂斯蒂诺就在卡斯泰莱托要塞和他自己的朋友们的支援下，当上热那亚的君主，并按照这个城市的惯例，获得“督治”的头衔。斯福查弟兄和执政官罗贝尔托被热那亚政府放逐之后，就带着自己的人马到达卢尼贾纳地区。教皇和国王看到伦巴第境内的动乱已平，就乘机利用他们这些人在比萨境内骚扰托斯卡纳，使佛罗伦萨分散兵力，从而被削弱。冬天刚过，他们就命令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离开卢尼贾纳向比萨进军。罗贝尔托照着办了，造成很大的骚动，劫掠很多要塞，蹂躏比萨附近乡间。

这时，皇帝、法国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派往教皇处的使节一起来到佛罗伦萨。他们劝佛罗伦萨也派使节到教皇那里，并答应竭尽全力为佛罗伦萨争取到有利的和平条件。佛罗伦萨人并不拒绝试探和平，这既为了利用公共舆论为自己辩护，而且也因为他们真的想讲和了。于是就派使节前往，但未能解决任何分歧就回来了。佛罗伦萨人因为受到一部分意大利人的进攻，又遭到另一部分意大利人的背弃，就想取得法国国王势力的帮助，派多纳托·阿奇阿尤利为大使前往法国。这位大使是一位学者，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他的祖先在佛罗伦萨城内一直都是居于高位。但他中途死在米兰。为了抚慰他的家人并向他本人表示应有的悼念，就由公家开支隆重安葬，发给他的儿子们抚恤金，还给他的女儿们适当的嫁妆。后来又选派熟悉教皇和帝王事务的一位名叫圭德·安托尼奥·韦斯普奇的接替出使法国。

执政官罗贝尔托对比萨的袭击完全出乎佛罗伦萨意料，使他们十分狼狈。他们正在抵挡由锡耶纳方向攻来的敌人，不知道对比萨地区该怎么办。为了使卢卡人继续效忠、防止他们向敌人提供金钱或粮食，佛罗伦萨派皮埃罗·迪·吉诺·卡波尼出使。卢卡人接待他的时候，戒备心很重；因为他们过去曾受到佛罗伦萨人的伤害，并一直心存畏惧，因而总是怀恨在心。所以，这位大使有好几次差点被群众打死，这样他这次出使并未能使双方更和好一致，反而造成互相仇视的新因由。佛罗伦萨人召回费拉拉侯爵，并聘请了曼图亚侯爵；还急切要求威尼斯人把布拉乔的儿子卡尔洛伯爵和亚科波伯爵的儿子德伊福博派来；拖了很久之后，威尼斯人才答应照办，因为他们已和土耳其人达成停战协议，再也没有理由拒绝了；要是撕毁盟约，则极不体面。卡尔洛和德伊福博两位伯爵带来的兵力相当可观；又从正在牵制卡拉布里阿公爵的费拉拉侯爵所率部队中尽可能抽出一些多余兵力和他们会合起来，向比萨推进，迎击正率军队抵达塞尔基奥河附近的执政官罗贝尔托。这位执政官虽曾宣称要等待他们前来交战，但敌军真来时，他却撤到他开进比萨地区以前曾驻扎过的卢尼贾纳营房里去了。于是卡尔洛伯爵就把这一带曾被敌人占领的土地全部收复。

佛罗伦萨人从而解除了从比萨方向受敌攻击的威胁，于是就把从科莱到圣杰米尼阿诺一线全部兵力集结起来。但是，自从卡尔洛伯爵到达后，这支部队内部就既有斯福查派又有布拉乔派的人，他们之间的世仇宿怨很快就爆发了。人们考虑，如果让双方长期在一起，一定会互相打起来；于是就决定把他们分开。这样祸害小些。于是就派卡尔洛伯爵率领的一部分兵力进入佩鲁贾地区；而派另一部分驻扎在波吉本齐，在那里修造坚固的营房，以阻挡敌军侵入佛罗伦萨领土。他们也打算用这个办法强迫敌人分散兵力。这是因为，谁都知道卡尔洛伯爵在佩鲁贾城内有许多党羽；人们料想，若不是他去占领了佩鲁贾，就是教皇被迫派出大批兵力去防守。为了使教皇处于更加困难的地位，他们又命令原先从卡斯泰洛城被放逐出来的尼科洛·维泰利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现在正在他的敌人洛伦佐·维泰利统治之下的这个城市，打算把他这个敌人赶出去，使这个城市不再服从教皇。战役开始时，幸运似乎是支持佛罗伦萨人这一方：卡尔洛在佩鲁贾地区进展迅速；尼科洛·维泰利虽然未能进入卡斯泰洛，但在战场上还是占了上风，他在附近乡村到处劫掠未遇任何抵抗。在波吉本齐地区，军队也不断扫荡直至锡耶纳城下的广大地区。不过，他们这些希望也并未实现。因为第一，卡尔洛正在节节胜利的高潮中死了。他的死本来也不至于给佛罗伦萨带来多大危害，但他死前所取得的胜利却因为别人举措失当而完全被抵消了。

伯爵的死信传开之后，原已集中在佩鲁贾境内的教会军队就认为有希望战胜佛罗伦萨了，因而推进到距佛罗伦萨部队不到三英里的湖边扎营。在佛罗伦萨部队这边，军事委员亚科波·圭奇阿尔迪尼根据罗贝尔托·达·里米诺（卡尔洛伯爵死后，这个人就当了总指挥官，他知道敌军期望血战一场）的意见，决定前往迎击敌军。在湖边一带，就在当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大败罗马军的那个著名的古战场上，把教皇的军队打败。这次胜利给指挥官们带来很大荣誉；消息传来，佛罗伦萨全城欢欣不已。要不是驻在波吉本齐的队伍内部发生骚乱，使得全军慌张，整个战役就要顺利结束。一个人的英勇取得的好局势却被别人的可耻的行径抵消而有余。因为在锡耶纳境内获得了大量战利品，曼图亚和费拉拉两位侯爵之间为分这些东西发生争吵，双方人马极其猛烈地火并起来。佛罗伦萨官员看到已不能利用这两支部队为自己服务，就允许费拉拉侯爵带着他的人马回国去了。



第四章



卡拉布里亚公爵在波吉本齐击败佛罗伦萨军队——佛罗伦萨战败引起市民情绪沮丧——卡拉布里亚公爵的进展——佛罗伦萨希望议和——洛伦佐·德·美第奇决定去那不勒斯和国王谈判——外号叫摩尔人的洛多维科·斯福查和他的兄弟们被召回米兰——结果引起该城邦政府的变更——热那亚人占领塞雷扎纳——洛伦佐·德·美第奇到达那不勒斯——和国王定立和约——教皇和威尼斯人同意和约——佛罗伦萨人对卡拉布里亚公爵行动的忧虑——土耳其人的征战——他们占领奥特朗托——佛罗伦萨和教皇和解——他们的使节在教皇宫廷——教皇向大使致答词——那不勒斯国王将所占诸要塞全部归还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军队因此遭到削弱，因为没有将领，全军各个部分都一片混乱。这时正带着部队在锡耶纳附近驻扎的卡拉布里亚公爵决定乘机立即向他们发动进攻。佛罗伦萨军队得悉敌军逼来，惊慌失措；虽然他们人数比敌人多、武器比敌人的好、所占阵地也十分强固，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信心；老远看到敌军开近扬起的灰尘，还没来得及看见敌人的影子，就奔逃四散，把车辆、大炮以及弹药等等全部留给敌人。怯阵怕死、无纪律，是当时的军队常见的现象；有时只是因为一匹马把头一调或把尾巴一扬，就足以决定一支远征大军的命运。这次溃败使国王的军队满载战利品而归，佛罗伦萨人则是一片沮丧情绪。因为当时除战争之外，城里还正闹鼠疫；疫病蔓延范围广泛，所有在郊区有别墅的人都逃往别墅躲避死亡。这就使战败的消息更增加恐怖的气氛；因为这些逃到佩萨河谷和埃尔萨河谷一带的别墅里躲避瘟疫的人们，一听说军队在战场惨败，立即尽快拼命逃回城里，不但把孩子和财物一起带回，而且连雇工也都带了回来；在城里的人们看来，好像敌军随时就要冲进城里。

奉命指挥战争的人们看到全城如此惊慌失措，就下令在佩鲁贾地区取得胜利的军队放弃在那个地区的任务，转移到埃尔萨河谷阻挡敌军；这批敌军打了胜仗之后就在这一带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虽然佛罗伦萨这支部队原已紧逼佩鲁贾城下、眼看就要把它拿下；但是，人们总是宁愿先保护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夺取别人的。这支军队就这样放弃追求他们的好运，开到距佛罗伦萨不到八英里的名叫圣卡斯恰诺的一个要塞。因为指挥官认为在被击溃的许多军队重新集结起来以前，只能在这里站住脚，敌军那方面，在佛罗伦萨军队已经撤走、佩鲁贾地区既已不再遭围困之后，就更加壮起胆子，在阿雷佐和科尔托纳等地更大肆劫掠。与此同时，卡拉布里亚公爵阿尔方索指挥下的敌军在波吉本齐附近取胜之后，又将该城占领，并洗劫维科和切尔塔尔多；在这一番攻城略地之后，就在科莱要塞外边扎营围困。一般认为，这个要塞十分强固，守军又既英勇又忠于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因而希望在共和国能够把兵力集结起来之前，它能顶住敌军。佛罗伦萨军队驻扎在圣卡斯恰诺，而敌军继续竭尽全力攻打科莱；于是佛罗伦萨部队决定向科莱靠拢一些，以便使科莱居民在抵抗敌人方面更坚定，也使敌军在攻城方面不敢太贸然。根据这项计划，他们把营地从圣卡斯恰诺迁至距科莱约五英里的圣杰米尼阿诺；每天派轻装骑兵和其他适当部队骚扰公爵营地。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足以解救科莱军民；因为他们的粮草已经消耗殆尽，终于被迫在十一月十三日投降；佛罗伦萨人闻讯十分悲伤，敌方则欣喜异常；特别是锡耶纳人，他们除了一向仇视佛罗伦萨人之外，还特别痛恨科莱人。

这时已是严冬季节，天气极不适合打仗。教皇和国王，也许是为了使对方感到和平有望，也许是为了更安然自在地享受胜利的战果，就向佛罗伦萨提出休战三个月的建议，还允许他们在十天的期限以内考虑答复。佛罗伦萨人急切地接受了这项建议。但是，人们都知道，创伤在血液凝固之后比刚刚受伤时更使人感到疼痛；因此，就在这短暂的休战期间，佛罗伦萨人更加痛切地感觉到他们经受的不幸。公民们公开互相指责，指出在指挥战争中所犯种种错误，无益地消耗大量钱财，不公平地摊派捐税。人们不但在私下里，而且在政务会议上也大胆议论这些事，有一位竟敢面对洛伦佐说道：“城邦业已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战争，因此必需考虑讲和了。”

洛伦佐本人也已体会到有讲和的必要。于是就召集他最信得过的忠诚可靠而又明智的朋友们商量，当时很快作出结论：由于威尼斯人不热心，不可靠，公爵是在他的监护人掌握中，而且忙于解决国内纠纷；因此，最好是寻找新盟友以促使局势好转。他们起初拿不准究竟是和国王还是和教皇结盟较好；但在对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之后，认为还是和国王结盟为好，这样较适当又可靠。因为：教皇的任期一般都很短，每次更换教皇都要带来许多变化；教会对世俗君主漠不关心，教会的规定更是明显地流露出对君主毫不尊重；使得世俗君主不能信赖教皇，和他共命运也不可靠；因为要依附教皇只能在胜利中结伴；一旦失败，自己就孤立了，而教皇还有宗教权力和势力的支持。他们既已认定国王的友谊对他们最有用，就认为如由洛伦佐亲自出面，取得他的友谊必将最容易、最有把握。因为对他表示的信任越大，他就越有可能抹掉旧日的仇恨。洛伦佐决定亲自前往那不勒斯，把城邦和政府大事都托付当时的正义旗手托马索·索德里尼。他于十二月初离开佛罗伦萨，到达比萨后，给政府官员写信通知他们这次出发的原因。执政团为了表示对他尊重，使他能更有效地和国王谈判，就任命他为全佛罗伦萨人民的使节，授予他全权作出他认为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安排。

这时，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洛多维科和阿斯卡尼奧（他们的大哥斯福查已死）再次攻打米兰，企图恢复他们的政权。他们攻占托尔托纳之后，米兰城里和整个城邦都已武装起来。这时，有人劝博娜公爵夫人答应恢复斯福查的弟弟们在政府中的职位以平息内争。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一位名叫安托尼奥·塔西诺的费拉拉人，他出身微贱，来到米兰后就投到加利佐公爵手下，公爵把他送给公爵夫人作侍从。也许是由于他长得好看、诱惑人，或是有点神秘的力量，在公爵死后，他对夫人影响很大，可以任意统治城邦。这个情况使大臣切科极为不满，他为人慎重且具有丰富可贵的阅历，于是就竭尽全力设法减少塔西诺对公爵夫人和政府其他官员的影响。塔西诺知情后，为了进行报复，就弄了一些人来保护自己反对切科，劝公爵夫人召回斯福查兄弟。公爵夫人未曾把意图告知这位大臣，就下令把他们召了回来。切科看到事已如此，就对公爵夫人说，“您采取的这个步骤不但将使我丧命，而且也将使您失去政权。”这一情况不久果然发生了。切科被洛多维科处死；塔西诺被逐出公国。公爵夫人非常气愤，离开米兰，把对幼子的监护权放弃，让给洛多维科。洛多维科从此便成了公国的唯一统治者，以后我们就会看到，他造成了全意大利的崩溃。

洛伦佐·德·美第奇已出发赴那不勒斯。停战协定仍然有效期间，洛多维科·弗雷戈索暗中串通塞雷扎纳城里某些人，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地，率领军队偷偷潜入城内并予以占领，把佛罗伦萨驻该城总督拘禁起来。佛罗伦萨执政团闻信异常愤慨，认为整个事情是得到国王费兰多默许才干的。他们向率领军队驻扎在锡耶纳的卡拉布里亚公爵控告，说这是对停战协定的破坏。公爵又写信又派使节，竭力证明这件事情的发生，他和他父亲都毫不知情。然而，佛罗伦萨人却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因为国库业已空虚，共和国首脑又落入国王掌握中，全国又正处在同国王教皇长期交战状态，新近又和热那亚开战，而且又无任何盟国支援，他们对威尼斯人不信任，而米兰又变幻无常极不稳定，使他们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只剩下一线希望，即指望洛伦佐和国王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

洛伦佐由海路抵达那不勒斯，不但受到国王费兰多，而且受到全城的隆重欢迎。他的到来激起人们极大的希望；因为一般都认为发动这场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搞垮他。他那些敌人的巨大势力使得他的名字更为增辉。国王接见他的时候，他讲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关于各国君主和人民的意向，以及他对和平的期望，对战争的后果担忧等等。他讲得恰如其分；费兰多对洛伦佐这样伟大的人物、机敏的天赋、沉着而明智感到很惊讶，这一切都是费兰多过去在他身上从未见到过的；因而对他倍加尊崇。他开始认为：不但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敌人加以扣留，反而觉得作为朋友简直不愿和他分离。不过，他还是找到各式各样的借口使洛伦佐从12月逗留到3月；不只是为了在这期间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他本人的思想观点，而且还要了解他那个城邦的人们看法如何，因为他并不是没有敌人，这些人可愿意国王像对待亚科波·皮奇尼诺那样对待洛伦佐；而且，他们表面提出同情洛伦佐的观点，指出采取这一方针可能产生的（或者宁可说是他们这些人盼望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同时却在会议上反对一切可能支持洛伦佐的建议。通过诸如此类的办法，有个看法占了上风：如果洛伦佐在那不勒斯滞留时间长一些，佛罗伦萨政府就会发生变动。这就使国王推迟本来要放他回去的时间，想看看佛罗伦萨是否会出现动乱。但后来费兰多发现佛罗伦萨一切都安定如常，于是就允许他于1479年3月6日离去。他十分厚待洛伦佐，一再向他表示关怀，力图争取他的友谊，并和他签订永久性的共同防御同盟条约。洛伦佐回到佛罗伦萨、出现在群众面前时，他在群众心目中早已形成的印象好像使他周围庄严的光环更灿烂了，他为了使自己的国家重获和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立下功勋，足见他品德超人；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出迎，这完全是他应得的。他回国两天之后，公布了佛罗伦萨共和国和那不勒斯国王之间订立的条约；双方保证共同防卫对方领土；那不勒斯在战争期间从佛罗伦萨夺取的领土将按国王的意思予以放弃归还原主；在沃尔泰拉监狱中囚禁的帕齐家族成员将获释；佛罗伦萨在一定期限以内付给卡拉布里亚公爵一笔钱。

和约一经公布，教皇和威尼斯人都异常愤怒。教皇认为自己受到国王的怠慢；威尼斯人对佛罗伦萨也有类似不满；他们抱怨说，在战争中两国既然是伙伴，缔和时却不让他们参与。国外到处流传这一情况的传闻，佛罗伦萨人听了完全相信；引起大家普遍担心这样取得的和平可能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政府领导成员决定把研究国家最重大问题的权力限制在少数范围以内，为此组成由七十名公民参加的政务会议，授予重要权力。这一新规定使那些急切思变的人们的心情安定下来，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是徒劳无功。这个政务会议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首先批准和国王签订的和约，然后又派安托尼奥·里多尔菲和皮埃罗·纳西为使节进谒教皇。但是，尽管和约业已签订，卡拉布里亚公爵阿尔方索仍然带着军队留在锡耶纳；伪称由于居民内部纠纷把他留住了；据他说纠纷已发展至异常严重程度，他本来住在城外，后来居民逼着他进入城内充当双方仲裁的。他趁机以罚款名义对富裕市民勒索了一大批钱，还监禁了许多人，放逐了另一些人，并处决了几个人。因此，不只锡耶纳人，就连佛罗伦萨人都一致怀疑他怀有篡夺锡耶纳主权的阴谋。但当时又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因为共和国刚刚和国王订立新盟约，并与教皇以及威尼斯人为敌。不但大部分佛罗伦萨人民有这种疑虑——他们一向善于剖析某些表面现象——而且政府要员也都有类似担心。大家一致认为：城邦还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大的失掉自由独立的危险。幸亏上帝在佛罗伦萨处于类似的困境时总是要把它保存下来的，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教皇、国王和威尼斯人的目光转移到别的事情上，无心顾及托斯卡纳境内的事。

事情是这样：土耳其皇帝穆罕默德二世亲率大军前往围困罗德岛，持续达数月之久。但是，虽说他的兵力雄厚，他本人也英勇无敌，但他终于发现他这支大军还不是被围困者的对手。守军如此英勇顽强抗击他的进攻，最后他被迫很不光彩地撤走了。土耳其军撤离罗德岛之后，由帕夏阿什梅特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开进韦洛纳，后来在沿意大利海岸航行时，或许是因为看到当时情况易于取胜、或许是执行他的皇帝的命令，他突然率领四千士兵登陆，攻打奥特郎托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劫掠之后，又把全城居民尽行屠杀；然后就在城市和海港构筑工事；在集结大批骑兵之后，又劫掠附近一带地区。国王获悉情况后，深知入侵者力量可畏，立即派使者到周围各国说明情况，要求派兵抗击共同敌人，并下令仍在锡耶纳的卡拉布里亚公爵立即率领军队回国。

土耳其人这次入侵，尽管使公爵和意大利其余地区感到恼火，却使佛罗伦萨和锡耶纳感到十分欣幸。锡耶纳庆幸它已恢复自由；佛罗伦萨人则庆幸因此逃脱了一场使它险遭毁灭的大风暴。公爵也并非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想法，这就使他在撤离锡耶纳时更感遗憾；他责怪命运之神不该用一件出人意外的莫明其妙的事件使他失去统治托斯卡纳的机会。这一情况同时也改变了教皇的态度。他原先虽曾拒绝接见佛罗伦萨派来的任何使节，现在态度却缓和下来，极愿意听取他们为和平提出的任何建议；还向佛罗伦萨人暗示，如果他们能谦卑地向教皇乞求宽恕，就一定能得到宽容。佛罗伦萨人认为抓住这个时机和教皇和解是得策的，于是就派遣十二位大使进谒教皇。教皇以各种借口使他们滞留着，后来才予接见。但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规定平时战时双方各应作出的贡献。然后教皇举行极其庄严隆重的仪式，在枢机主教们簇拥下，允许使节们前来跪拜在他脚下。使节们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向教皇赔不是：首先说明，佛罗伦萨当时是出于迫不得已；然后又谴责别人干的坏事和老百姓的愤怒和他们义愤；随即详尽诉说那些被迫进行战斗、献出生命的那些人所遭受的不幸情况。为了免遭灭亡，他们曾经受极端的苦难，曾遭受战争和被驱逐出教的痛苦以及近来的种种事件给他们带来的其他各种麻烦。这为的是使自己的共和国免遭奴役，一个自由城邦受人奴役就等于灭亡。不过，如果说他们过去迫不得已采取的那些行动曾对教皇有所冒犯，他们极愿意赎罪；相信教皇仁慈宽厚，会按照天上的救世主的榜样，把他们接进自己慈悲的怀抱。

教皇的答词愤激而傲慢。他一再历数在近来的事变中所有冒犯教会的罪行；然后说道，为了遵照上帝的教诲，他将赐给他们所乞求的宽恕；但要他们明白：他们的职责就是服从；如果再发生任何违抗，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丧失不久前几乎要失去的自由，这完全是他们罪有应得的；因为只有坚持行善拒绝做恶的人才配享有自由；自由一旦被滥用，则不只害己而且害人；目无上帝更无教会者绝非自由人该做的事；只有蠢人、喜欢做恶而不向善者才会这么干；纠正这些人的罪过不但是各国君主的职责，也是每个基督教徒的义务。因此，关于近来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怪罪自己，由于他们的恶行才招致战争；他们更恶劣的行为又使战火扩大；战争得以结束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功德，而是由于别人的善心，然后就宣读了协议条款和祝福词。后来，除了双方业已讨论开同意的那些条款之外，教皇又说，如果佛罗伦萨人希望享受他的宽恕赐给他们的果实，只要土耳其人一天不停止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战争，他们就得提供经费维持十五艘大战船，把它们都装配好并武装起来。使节们诉说除了协议中规定的以外，再加这笔负担就太重了，但未能取得减免的许可。不过，当他们回到佛罗伦萨之后，执政团又派新近从法国归来的圭德·安托尼奥·韦斯普奇为大使前往谒见教皇。由于他审慎行事，使一切事情都得到和解的结果，还从教皇处得到许多恩惠，人们认为这是将出现更亲密的和解的预兆。

佛罗伦萨和教皇之间的问题既已解决，锡耶纳又已恢复自由；在卡拉布里亚公爵撤离托斯卡纳之后，佛罗伦萨本国也不必再对国王有所畏惧。在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之际，佛罗伦萨就催促国王把卡拉布里亚公爵撤走时留在锡耶纳人手中的那些要塞尽快归还。费兰多考虑：如果拒绝这项要求，恐怕他们就要退出两国同盟，并和锡耶纳重新开战，从而使他失去他希望从教皇和意大利其他各国得到的支援；于是他这才同意归还这些要塞，此外还给佛罗伦萨一些别的好处，企图拉拢他们支持他的利益。由此可见，使各位君主守信用的并非条约或义务，而是出于力量对比和需要。

要塞业已归还，新同盟业已建立。这时洛伦佐的名望才告恢复，在战争进行期间以及以后缔结和约时，当时国王的意图令人怀疑，他曾因此丧失声誉。在那一时期，有不少人曾公开对他进行诽谤，说他为了保住自己不惜出卖国家；说在战争中使他们丧失国土，在和平中使他们失掉自由。但在诸要塞业已收复、和国王签订的体面的盟约也已批准、城邦从而恢复往日的声威之后，佛罗伦萨人们谈论的风气就完全改变了；这个城市一向闲谈成风，在人们谈论中，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判断是看它是否成功，而不是看他在指导行为方面的才智；因此，这时公民们又过分地吹捧洛伦佐，宣扬说靠他的智虑明达，在战时困难情况下丢掉的一切，他在和平中又全部收回了；还说，由于他处事审慎，判断准确，他办到的事，胜过敌人千军万马所能取得的业绩。



第五章



意大利新战争的起因——费拉拉侯爵和威尼斯人的争论——那不勒斯国王和佛罗伦萨攻打教皇辖地——教皇的防守措施——那不勒斯部队被教皇军队打败——威尼斯在进攻费拉拉侯爵中取得进展——教皇缔和并参与反威尼斯的联盟——联盟和威尼斯打仗——威尼斯军队在本德诺被击溃——他们的损失——联盟国间不团结——洛多维科·斯福查和威尼斯签订和约——和约获得其他各国批准。

教皇和威尼斯因佛罗伦萨和国王签署和约而被激怒，眼看就要爆发战争的时候，由于土耳其人的入侵，才把战争推迟。不过，正像入侵开始得突如其来并且对佛罗伦萨有利那样，它的结束也出人意料地迅速并且为害不小；因为穆罕默德突然逝世，他的几个儿子发生冲突，在普利亚的那些土耳其军队被他们的指挥官丢下不管，这些土耳其人就把奥特郎托放弃归还国王。原来束缚着教皇和威尼斯人手脚的忧虑因而也解除了；人人又担心要出现新的麻烦。一方是教皇和威尼斯的联盟，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热那亚、锡耶纳和其他一些小城邦；另一方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国王和米兰公爵，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还有波洛尼亚人和其他许多君主。威尼斯人企图控制费拉拉，并认为他们要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而希望能够成功。他们和费拉拉侯爵的分歧是这样引起的：侯爵坚持他并无义务从威尼斯输入食盐，也无义务接受他们派来的总督；因为它们两国之间有约，规定七十年后这个城邦就可以摆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两项义务。威尼斯一方则说，只要他一天还占有波莱西内，他就有义务输入他们的食盐、接受他们派去的总督。侯爵拒绝照办。威尼斯就认为他们动武是有理的，而且眼下正是下手的好时机；因为教皇对佛罗伦萨和国王都很愤怒。为了进一步靠拢教皇，他们对当时正在威尼斯的吉罗拉莫伯爵极其尊敬，先是给予公民的特权，后来又把他捧到元老院议员的高位——这是威尼斯元老院所能授予的最高荣誉。为了准备战争，他们增收新税，委任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统帅全军。这个人因触怒了米兰的统治者洛多维科，逃到托尔托纳去，在那个地方又惹起一些动乱，之后又到热那亚；威尼斯人就是从热那亚把他请来当司令的。

这些情形被敌方联盟了解到之后，也激起他们的备战活动。米兰公爵任命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统帅他的军队；佛罗伦萨聘用佩扎罗君主科斯坦佐。国王费兰多为了试探教皇的意向，了解威尼斯向费拉拉开战是否得到他的同意，就派卡拉布里亚公爵阿尔方索带着他手下的军队越过特隆托河，请求教皇允许他过境进入伦巴第支援侯爵，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佛罗伦萨人和国王对于教皇的意图就没有什么疑问了，他们决定叫他为难，或是逼他参加他们这一边，不然就在他进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阻止他支援威尼斯人。这时威尼斯军队已开上战场攻打侯爵，侵入他的领土，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名叫菲加鲁洛的要塞外边扎营围困。卡拉布里亚公爵为了执行佛罗伦萨和国王的计划，在科隆纳家族（奥尔西尼家族已站在教皇一边）的支持下，劫掠罗马周围的农村，造成极严重的破坏。同时，佛罗伦萨军队在尼科洛·维泰利配合下，包围并占领了卡斯泰洛城，放逐为教皇守城的洛伦佐·维泰利，扶植尼科洛当君主。

教皇现在发现自己陷入极大困境；因为罗马城内已被党争搅乱，乡村则到处都是敌人。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态度果断；任命罗贝尔托·达·里米诺统帅他的军队；在把他请到他的军队集结所在的罗马后，就对他说：假如他能把教会从国王的武力下解救出来、并解决教会面临的其他种种困难的话，那该是多么伟大光荣的事，不仅他本人，而且今后继位的一切教皇都要感谢他；不但全人类，而且上帝本身也将对他表示感激。罗贝尔托贵人考虑了教皇兵力的情况和已经完成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就劝教皇尽可能招募一大批步兵；这件事毫未拖延，尽速办到了。卡拉布里亚公爵就在附近地方，经常带领军队在罗马附近的乡间进行骚扰，一直搞到城门口，从而使公民们极为愤慨，大批的人因而纷纷主动前来支援罗贝尔托，他表示感谢，把他们都接受下来。公爵听说他们作这些准备之后，就从城边稍稍后撤；目的是使对方认为他已撤走，这位罗贝尔托贵人就不会追击他们；同时也是为了等待他弟弟费德里戈，他们的父亲派他率另一支军队来增援。但是，罗贝尔托看到自己的骑兵几乎已和公爵的骑兵势均力敌，步兵则已占优势，于是就大胆开出罗马，在距敌营不到二英里的地方摆开阵势。

公爵发现敌军已经逼近，觉得非打一仗不可，否则就只能不体面地撤退。作为国王的儿子，撤退有失身份，于是决定前往迎敌。接着是一场大战，由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在这场大战中，双方都表现得很英勇，这是五十年来的任何战役都不能比的。战场上留下一千多具尸体。最后是教会的军队打了胜仗，这是因为他们那大量的步兵不断骚扰公爵的骑兵，终于迫使公爵一方撤走。阿尔方索本人也险些落入敌手，幸亏有一队土耳其士兵把他救了，这些土耳其兵是原来没撤走，留在奥特郎托的，那时在公爵手下服役。在这次取胜之后，里米诺君主凯旋罗马，但他未能长久享受他的英勇带来的胜利果实，因为正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他喝了大量生水，结果得了痢疾，不久就死了。教皇下令为他举行极其隆重的葬礼；几天之后，派吉罗拉莫伯爵到卡斯泰洛把该城归还洛伦佐，还要力图夺取里米诺——该城在罗贝尔托死后已留给他的遗孀和幼子——教皇陛下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不是有佛罗伦萨部队保护着夫人，事情当然是这样。但佛罗伦萨部队极其有力地抗击，从而使他攻打卡斯泰洛和里米诺两地都未成功。

当罗马和罗马尼阿境内发生这些事情时，威尼斯军队夺占了菲加鲁洛并渡过波河。米兰公爵和侯爵的营地都陷入一片混乱；因为乌尔比诺伯爵病倒了，被送到波洛尼亚养病时死在那里。伯爵的处境因而很不幸；而威尼斯人却越来越有希望夺取费拉拉。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国王竭尽全力争取教皇支持他们，用强力既未能成功，他们就以宗教会议来胁迫他。皇帝已在巴塞尔召开这次宗教会议。在皇帝派来的使节们的支持和希望和平的一些首要的枢机主教协力合作下，教皇被迫转而致力于促成全意大利的和平。既有这个看法，又感到很忧虑，而且确信威尼斯势力的扩大会毁了教会和意大利，于是就竭力和联盟议和，派使节到那不勒斯，在那里由教皇、国王、米兰公爵和佛罗伦萨各方签署一项为期五年的条约，并为威尼斯留下一个参加的机会，在他们认为适宜时可让它加入。条约订完后，教皇就告诉威尼斯人，他们应当停止和费拉拉的战争，威尼斯拒绝照办，反而比过去更积极地为实现他们的计划作各种准备。他们在击败公爵和阿尔詹塔侯爵的部队之后，就紧逼费拉拉城下，甚至在侯爵的花园里搭起帐篷。

联盟各国认为他们决不能再拖延，应当给予侯爵有力的帮助，于是就命令卡拉布里亚公爵率领他自己的和教皇的军队开往费拉拉；佛罗伦萨军队也朝同一方向出发。为了更有效地指挥作战，联盟各国在克雷莫纳召开一次会议，出席的有教皇的代表、吉罗拉莫伯爵、卡拉布里亚公爵、执政官洛多维科·斯福查和洛伦佐·德·美第奇以及意大利其他许多君主。会议决定解除费拉拉之围的最好办法就是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又充分讨论了应当采取的措施；联盟希望洛多维科由米兰方向攻打威尼斯军队。但因为他恐怕这样可能会把战火引到公爵的领土上，到那时再想扑灭可就难了，因而拒绝同意，于是联盟就决定各国部队合力向费拉拉推进。在集结四千骑兵和八千步兵之后，就开始追击威尼斯军队。敌军共有重骑兵两千、步兵六千。联军首先攻打停泊在波河上的威尼斯战船队，将船队击溃，共击毀船两百余艘，并俘获船队后勤官长安托尼奥·尤斯蒂尼阿诺。威尼斯人发现全意大利已联合起来对付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望，就聘请洛林公爵带领部队前来支援。洛林公爵率领重骑兵两百前来参战。在船队遭受严重破坏后，威尼斯就派公爵带领部分威尼斯军队顶住敌军；命令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率领其余军队渡过阿达河向米兰挺进，命令他们到达米兰后，在高呼“要公爵和他的母亲博娜夫人！”的口号，打算用这个办法使米兰政局发生新的变化，因为他们相信洛多维科和他的政府很不得人心。

这一进攻开始时曾引起米兰人惊慌失措，并使公民们拿起武器；但后来形成的结局却对威尼斯的计划很不利。因为洛多维科这时极愿意进行他曾拒绝他的盟友们要求他做的事。他留下费拉拉侯爵防守自己的领土，自己带着四千骑兵两千步兵，和卡拉布里亚阿公爵率领的一万两千骑兵、五千步兵会合一起，开进贝加莫领土，随后又进入布雷西亚和维罗纳地区，无视威尼斯军队，在整个地区大肆劫掠。罗贝尔托带着他的军队要保住这几座城市十分困难。费拉拉侯爵这时也收复了他的一大部分领土，因为前往攻打他的洛林公爵只带着两千骑兵和一千步兵，抵挡不住他。就这样，在1483年一年当中，联盟各国的事务一直都在顺利发展。

冬季平静地度过后，各方军队又开上战场。联盟各国为了震慑敌方，就把各国部队联合在一起。假如战争能像去年那样进行，就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威尼斯人丧失他们在伦巴第境内占据的所有地方。这是因为，洛林公爵因服役期满业已离去，威尼斯人只剩下六千骑兵和五千步兵；而联盟各国却有骑兵一万三千和步兵五千可供调遣。但是，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战争如果是由几位拥有同等权威的人联合指挥，往往就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使敌方得胜。原先曼图亚侯爵费德里戈权势很大，可使卡拉布里亚公爵和洛多维科·斯福查等就范；由于他已去世，他们之间就产生分歧，后来竟发展成为相互妒忌。米兰公爵乔万·加利佐这时业已成年，已能亲自掌政；他已和卡拉布里亚的女儿结婚。卡拉布里亚希望由他的女婿而不是洛多维科掌握政府。洛多维科了解到公爵的计谋之后，考虑如何才能阻止他实现这个计谋。威尼斯人了解到洛多维科的处境之后，就打算利用这个情况为自己谋利益；他们希望像他们过去就经常干的那样，在和平时期收回在战时丢掉的一切；于是就秘密和洛多维科进行谈判，于1484年8月达成协议。当这件事被联盟其余各成员国了解到之后，他们都极感不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协议规定原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得的那些地方都要归还他们；还答应他们保有他们从费拉拉侯爵手中夺去的罗维戈和波莱西内；此外，还要保留威尼斯旧日曾拥有的对费拉拉的优越地位和统治权。这样一来，人人都看得清楚，各盟国曾从事的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虽曾争得荣誉，但战争却不体面地结束了。因为，从敌人手中夺得的一切地方都要归还，而他们自己丢失的地方却不能收复。不过，他们还是被迫批准了条约；因为他们各自的财力已不充裕，而且别人的错误和野心也使他们不甘心再拿自己的命运去接受考验。



第六章



教皇的大事——他和尼科洛·维泰利和解——科隆纳和奥尔西尼两大家族倾轧不和——各种事件——塞雷扎纳战争——热那亚被它的大主教强占——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选出英诺森八世——阿戈斯蒂诺·弗雷戈索把塞雷扎纳送给圣焦尔焦银行——圣焦尔焦银行概况——为塞雷扎纳问题向热那亚开战——佛罗伦萨为攻打皮埃特拉桑塔所施的策略——皮埃特拉桑塔的困境及最终投降——卢卡人要求把皮埃特拉桑塔归还它——拉奎拉城反叛那不勒斯国王——国王和教皇之间的战争——佛罗伦萨站在国王一边——教皇和国王缔和。

当伦巴第境内发生上述事件时，教皇派洛伦佐围困卡斯泰洛城，目的是驱逐尼科洛·维泰利，这个地方原来是联盟各国为了诱使教皇站到他们一边而放弃给他的。被围期间，尼科洛曾带领守军冲出城外攻打教皇军队，并打败了他们。由于这个情况，教皇从伦巴第召回吉罗拉莫伯爵，命令他先在罗马补足兵员，然后开往卡斯泰洛城攻打敌军。但经再次考虑后，觉得与其再与尼科洛开战，还不如把他拉过来作个朋友为好；于是就和他达成协议：由他继续保有卡斯泰洛城；教皇则尽可能设法安抚洛伦佐。教皇之所以采取这两项行动，与其说是出于热爱和平，还不如说他担心出现新动乱，因为他已看出：科隆纳和奥尔西尼两大家族之间正在发生新的纠纷。

在那不勒斯国王和教皇之间打仗时，国王曾从奥尔西尼家族手中夺得塔利阿科佐地区，把它给了赞助他的事业的科隆纳家族。和约签署后，奥尔西尼家族按条约规定要求收回这个地区。教皇一再向科隆纳家族表示，这个地方应当归还原主。但是，他们不但不答应奥尔西尼家族的要求，也不怕教皇的威胁；反而又和奥尔西尼家族打起仗来。教皇再也不能容忍他们这样蛮横无理，就把他手下的军队和奥尔西尼家族的人马联合起来，对科隆纳家族在罗马城里的各处住宅进行劫掠，把守护这些住宅的所有的人杀死或监禁起来，夺取了他们大部分的堡垒。这次纠纷得以平息，主要是因为一方已被彻底征服，而不是因为另一方有任何和平意愿。

热那亚和托斯卡纳境内也不是平安无事。佛罗伦萨命令安托尼奥·达·马尔恰诺伯爵留在塞雷扎纳边界上；在伦巴第境内的战争进行期间，他不断用突袭或小规模冲突的办法骚扰塞雷扎纳人民。热那亚督治巴蒂斯蒂诺·弗雷戈索由于对大主教帕戈洛·弗雷戈索很信赖，结果反而被大主教把他连妻子和孩子一起都拘禁起来，并被篡了权。威尼斯战船队曾攻打那不勒斯王国，夺占加利波利，并骚扰附近地区。但在订立伦巴第全境和约后，意大利各地动乱随即也都平息。只有托斯卞纳和罗马两地例外。因为教皇在和平条文公布后的第五天就去世了，也许是一般正常的死亡，但也可能是和平的实现把他气死的，因为他一向反对和平。

教皇一死，罗马全城居民立刻拿起武器。吉罗拉莫伯爵把他的军队撤入要塞。奥尔西尼家族深恐科隆纳家族要为他们新近所受伤害进行报复，科隆纳家族则要求把他们的住宅和要塞退还他们；于是在几天之内，全城到处发生抢劫、杀人、放火事件。众枢机主教要求伯爵把要塞交给枢机主教团，撤走他的部队，使罗马从他的武力造成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伯爵为了讨好未来的教皇，就服从了，带着手下人马撤到伊莫拉。众枢机主教这时已排除了恐惧情绪、贵族之间的争吵也无望得到支持，于是就开始进行新教皇的推选工作；经过一些讨论之后，马尔费塔枢机主教、一位名叫乔万尼·巴蒂斯塔·奇博的热那亚人被推举为教皇（1484年），称英诺森八世。这位新教皇温和仁厚、慈悲为怀，他设法使人们停止敌对行动，使罗马暂时恢复和平。

伦巴第境内的和平恢复后，佛罗伦萨人并未保持安静。因为他们觉得，让一位并无官职的人士夺去了他们的要塞塞雷扎纳实在丢脸。既然和平条款允许，不但可要求收复失地，而且，可以对阻挠收复失地的人开战。根据这一条，他们立即筹集款项招兵买马准备收复塞雷扎纳。占据塞雷扎纳的阿戈斯蒂诺·弗雷戈索看到这情况，由于无力防守，就把这个要塞送给圣焦尔焦银行。因为以后还要常提到圣焦尔焦银行和热那亚，而且热那亚又是意大利主要城邦之一，所以现在我们略谈一谈那个地方通行的规章和惯例也不能算不适当。多年以前，热那亚在和威尼斯打了一次大仗之后媾和时，由于共和国无力偿还那些曾借给大批款项供作战用的人的债务，就把关卡（称为“多加诺”）的税收让给这些债权人，使他们按照各自债权大小共分税收，直至全部清偿为止。为了给这些人提供一个集合地点，就把关卡上面豪华的房子拨给他们使用。这些债权人成立一个管理机构，指定一个由一百人参加的议事会指导业务，还组成一个八人委员会作为执行机关，执行议事会作出的各项决定。他们把债权分为若干股份（名叫“卢奥吉”）。整个机构定名为圣焦尔焦银行或公司。

他们组成这样的管理机构之后，城邦又陷入新的财政困难，于是就向圣焦尔焦银行要求援助。银行既有雄厚财力，又善于经营，是有能力满足政府的财政援助的要求的。另一方面，热那亚城邦政府就像当初把关卡税收让出去那样，这时又指定一些城镇、要塞或地区作为向银行借款的抵押。由于城邦常缺钱用，圣焦尔焦银行又有款可贷，这样的做法发展到这个地步，圣焦尔焦银行竟将热那亚领域内大多数城镇置于它的管辖之下。这些城镇由银行派人治理和保卫；银行每年选出自己的代表前往各地主持政务，共和国政府丝毫不能加以干涉。这样一来，公民的感情就由政府一边转到圣焦尔焦银行一边；这也是因为政府官员暴虐、而银行则采用良好的规章制度管理。共和国的政府因此也经常更换，时而由本地一位公民充当首脑，时而又由一位外乡人担任，因为是由长官们而不是银行使政府发生变更。弗雷戈索和阿多尔尼两大家族一旦发生对抗，共和国政府也是他们争夺的对象，大部分官员都自行引退，把政府留给胜利的一方。圣焦尔焦银行对这样的事的唯一干预是，当一方压倒另一方从而控制政府之后，银行就要求他们遵守它的法律，这项法律迄今仍未改变。因为银行拥有金钱和势力，还有武装部队，这些法律是改不得的，要改动时，必然立即引起极其危险的暴乱。像圣焦尔焦银行这样的机构的例子，在古今学者所曾撰述或想象过的任何共和国当中都是从来都未曾有过的。在同一个社会中、在同一批公民中，竟然出现自由和暴政、廉洁和贪污、公正和不公正两种不同的现象：因为圣焦尔焦银行保留着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制。假如这个机构能够（早晚很可能）占有整个共和国的话，那么这个共和国一定会比威尼斯共和国还要优越。

阿戈斯蒂诺·弗雷戈索把塞雷扎纳让给圣焦尔焦银行时，银行欣然接受并负担起它的防务。派一队战船队到海上，把军队派到皮埃特拉桑塔，以阻挡佛罗伦萨人夺取该城的任何企图，佛罗伦萨军队的营地就在不远处。皮埃特拉桑塔位于塞雷扎纳和比萨之间；佛罗伦萨人认为必需占领此地，否则即使夺得塞雷扎纳也无多大价值。但如果他们对皮埃特拉桑塔径直发动围攻又有违条约规定。只有当那里的居民或驻军出来阻拦他们收复塞雷扎纳时才可下手。佛罗伦萨人为了诱使敌方这么干，就从比萨弄了一批粮草和其他军用物资向自己的营地运来，只派为数极少的人护送，以使皮埃特拉桑塔人无所顾虑，因受不住这么丰富的战利品的引诱而出来攻打运输队。后来果不出所料，计划成功了；皮埃特拉桑塔居民在丰富战利品诱惑下夺取了运输队的物资。

这就给佛罗伦萨部队提供了攻打他们的合法理由。于是他们就撤离塞雷扎纳开到皮埃特拉桑塔城下扎营围困。这个城市人口众多，抵抗英勇。佛罗伦萨部队把大炮安在平原上；在小山上也修起一道壁垒以便也可从这一方向攻打该城。当时部队的军事委员是亚科波·圭奇阿尔迪尼。在皮埃特拉桑塔被围困期间，热那亚军队夺取瓦达要塞并放火烧毁；部队登陆后还在附近地区进行劫掠。本姜尼·姜菲利阿齐奉命率领一批步兵和骑兵去攻打他们，压下他们的狂妄气焰，使他们不敢再那样大胆劫掠。战船队继续活动，到达里窝那，利用搭浮桥等办法直抵新建的城堡；炮轰数日，但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就又撤走。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部队攻打皮埃特拉桑塔进展缓慢；敌军鼓起勇气出击，攻占小山上的工事。敌军这次胜利异常出色，使佛罗伦萨部队惊慌失措，几乎就要撤围，实际上已经后退四英里，因为他们的将领认为这时已是十月，打算撤入营房过冬，开春以前不再打了。

这次失利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时，政府十分恼火；为了鼓起部队进行这场战斗的勇气并恢复军队的声誉，政府立即指派安托尼奥·普奇和贝尔纳尔多·德尔·内里为军事委员，他们携带大批款项来到部队；向大家表示，如果部队不回到城边，执政团和全城的人都会极不高兴；假如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有这么众多的将领，只要对付为数很少的守敌、还不能打下这么虚弱的微不足道的地方，那该是多么丢脸的事。他们还说明，夺取这个地方将得到什么样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利益。他们这一席话讲得极其有力，全军上下急于重新展开攻势。他们决定首先夺回小山上的壁垒。在这次战斗中充分显出指挥官的对部下的仁爱、和蔼和恳切的态度对战士的思想情绪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安托尼奥·普奇对这个士兵进行鼓励，对那个又作出许诺，和这个人握手，和那个人拥抱，激励得全体官兵勇往直前猛烈进攻，结果很快就把壁垒夺回。不过，这次胜利也并非全无不幸：安托尼奥·达·马尔恰诺伯爵被炮弹打死。这次胜利使城内居民极其惊恐，开始请求有条件投降。为了使这次投降仪式庄严隆重，洛伦佐·德·美第奇亲临营地。不数日后，要塞就投降了。这时已到冬季，远征军将领认为在开春以前不宜再进行征讨，特别是因为秋季气候恶劣，许多官兵都已病倒。安托尼奥·普奇和本姜尼·姜菲利阿齐已患病死亡。安托尼奥在皮埃特拉桑塔一战的表现赢得全军爱戴，他的死使全体官兵十分惋惜。

卢卡人见佛罗伦萨夺取了皮埃特拉桑塔，就派使节到佛罗伦萨，要求把这个城市划归他们共和国，因为这个地方原先是属于他们的；他们说，和约的条件规定：凡是他们这一方占领的地方都应归还原主。佛罗伦萨人并不否认这些条款；但回答说，他们正在和热那亚人讨论订立条约，还不知道根据这个条约将来是否会把城市让给别人；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无法作出回答。不过，假如这个地方将来要归还原主的话，卢卡人首先应偿还佛罗伦萨所支出的费用、补偿他们所受的损失——他们曾有大批公民为此捐躯。只有在这些事情都得到妥善安排之后，他们才可能有希望收回该地。

整整一冬，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人都在进行谈判。由于有教皇插手，所以谈判是在罗马进行的。但到开春时，谈判仍未取得结果。要不是因为洛伦佐·德·美第奇病倒，教皇和国王又打起仗来，因而受阻，佛罗伦萨本来就要攻打塞雷扎纳。洛伦佐不只患有他们家庭成员中似乎带有遗传性的痛风病，而且他的胃痛也十分严重，不得不去温泉疗养。

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教皇和国王之间又打起仗来，战争的起因是：阿奎拉城（阿奎拉德利阿布鲁齐）虽然属于那不勒斯王国，但多少有点独立性。蒙托里奥伯爵在该城有很大势力。卡拉布里亚公爵带着他的重甲兵驻扎在特隆托河岸，借口平定农民当中出现的某些骚乱，实际上却是企图压制阿奎拉，使它完全服从国王的统治。公爵派人去请蒙托里奥伯爵，装作是要和他商讨他伪称手头正要处理的事；伯爵毫无怀疑，应命而去；到达后立即被公爵逮捕起来，押往那不勒斯。这件事情传到阿奎拉后，居民十分愤怒，拿起武器杀死国王派驻该城的委员安托尼奧·琴奇内洛，还把居民当中大家知道是国王的党羽的一些人杀害。阿奎拉人为了给他们的反叛找一位保护人，就举起教会的旗帜：派代表到教皇那里，把他们的城市和全体居民都献给教皇，乞求教皇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臣民那样予以保护，免遭国王暴政。教皇欣然答应保卫他们，因为无论从公私两个方面他都有理由仇恨那位国王。圣塞韦里诺的执政官罗贝尔托是米兰公爵的仇敌，已被解聘，教皇派人请他立即来罗马，任命他为教会军队司令。他还要求蒙托里奥伯爵的亲戚朋友们不要再效忠国王；还劝阿尔蒂穆拉、萨莱诺和比西尼阿诺诸君主拿起武器反对国王。

国王突然发现自己已卷入战争，就向佛罗伦萨和米兰公爵求援。佛罗伦萨人对是否采取行动的问题犹疑不决，他们感到放下自己的事情去管别人的事不合适；而且，和教会打仗似乎要冒很大风险。不过，由于对盟国负有义务，他们还是首先考虑到荣誉，而顾不得自己的方便或安全了。他们雇用了奥尔西尼家族的人，并由皮蒂利阿诺伯爵率领本国全部武装力量开向罗马支援国王。国王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二支：一支在卡拉布里亚公爵率领下向罗马推进，和佛罗伦萨军队会合后即与教会部队对阵。另一支军队由他本人率领攻打贵族们。战事进行中、双方各有胜负。最后，由于国王全面获胜，在西班牙国王派来的使节斡旋下，于1486年8月间缔结和约，教皇也同意了；他发现命运之神跟自己作对，因而不想再招惹它了。在这项条约中，除了热那亚，意大利所有国家都参加了。热那亚被排除是因为它反叛米兰公国，而且非法地占据了佛罗伦萨的领土。在战争进行期间，圣塞韦里诺的罗贝尔托曾是教会的不可靠的盟友，也不是教皇的敌国的强敌；和约批准后，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罗马。公爵和佛罗伦萨的军队尾随追击，越过切泽纳之后，他发现追兵已逼近，就赶快逃到拉文纳，剩下不到一百名骑兵。他手下人马一部分被公爵收留了，一部分遭到农民抢劫。国王和他本国的贵族和解之后，处决了亚科波·科波拉和安托内洛·德·阿韦尔萨以及他们的儿子们，因为他们在战争进行期间曾向教皇泄露他的机密。



第七章



教皇亲近佛罗伦萨——热那亚人夺占塞雷扎内洛——他们被佛罗伦萨人打败——塞雷扎纳投降——热那亚屈从米兰公爵——威尼斯人和荷兰人之间的战争——奥西莫叛离教会——富尔利君主吉罗拉莫·里阿里奥伯爵被谋杀——法恩扎君主加莱奥托被妻子谋害——城邦政府让与佛罗伦萨——锡耶纳的动乱——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对他的颂扬——他的家族的家产——洛伦佐购置房地产——他为佛罗伦萨的防务操心——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比萨大学——其他君主对洛伦佐的尊敬。

由于教皇在战争进行期间注意到佛罗伦萨人信守盟约，热心而果断地和盟友站在一起；虽然他当时曾由于和热那亚人友好而反对他们，而佛罗伦萨人也曾支援过国王，但这时他却对佛罗伦萨人作了十分友好的表示，接待他们的使节时也比过去亲切得多。洛伦佐·德·美第奇得悉教皇感情上这些变化之后，他十分热心促进这种变化；因为他觉得如果在与国王友好之外又和教皇亲善，当然会有很大好处。教皇有一个儿子名叫弗兰切斯科，他打算给他这个儿子一批领地，也给他拉一些朋友，以便在他本人死后对其子有用。在物色这样的朋友时，他认为在意大利再没有比洛伦佐更为可靠的了。于是就劝洛伦佐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弗兰切斯科。成了姻亲之后，教皇就要热那亚人把塞雷扎纳让给佛罗伦萨。他坚持说，热那亚人无权扣留阿戈斯蒂诺已经出卖的地方；阿戈斯蒂诺把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城市出卖给圣焦尔焦银行也不合理。但是，教皇陛下未能使热那亚人按他的意旨办事。相反，正在罗马进行这些交涉之际，他们就武装起几艘战船，瞒着佛罗伦萨人，派三千名步兵登陆，攻打位于塞雷扎纳上游的塞雷扎内洛，并抢劫焚烧了附近一座城镇；然后以大炮瞄准要塞，猛烈开火。对佛罗伦萨人说来，这次袭击是没有料想到的新情况。他们闻信立即在比萨集结军队，由维尔吉尼奥·奥尔西诺率领；并向教皇提出控诉说：正当教皇在努力建立和平时，热那亚人却重新向他们发动进攻。然后他们又派皮埃罗·科尔西尼到卢卡坐镇以使那个城市仍忠于佛罗伦萨；还派帕戈洛·安托尼奥·索德里尼到威尼斯去了解该共和国的态度。他们要求国王和执政官洛多维科支援，但都没有得到，国王表示他担心土耳其舰队再来，洛多维科也只是推推诿诿，不派援军。

就是这样，佛罗伦萨在自己的战争中几乎总是不得不孤军作战。找不到友军支援；人家并不像他们那样随时准备给予支援。但是他们并不因为盟国这样背信弃义（这种事对他们说来的确并不新鲜）而感到泄气。他们集结了大批部队，在亚科波·圭奇阿尔迪尼和皮埃罗·韦托里率领下前往迎敌。敌军驻扎马格拉河上，同时以地雷等各式各样方式围攻塞雷扎内洛。军事委员下定决心解救这个地方。随即打了一场大仗。热那亚军队被击溃；洛多维科·达尔·菲埃斯科和其他数名重要将领被俘。塞雷扎纳人虽然战败，但并未沮丧到愿意投降的程度，而是顽强地准备进行防卫；佛罗伦萨军事委员也继续指挥军队进行作战。双方都出现一些英勇事例。由于时运变化不定，围城战役拖了很长时间。洛伦佐·德·美第奇决定亲临营地督战。他的到来使部队得到新的鼓舞，而敌军士气低落。因为他们看到佛罗伦萨军队进攻顽强，而热那亚援军又迟迟不来解救，于是就向洛伦佐投降，也未要求任何条件。除了两三个反叛头目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未受到严厉惩处。围城期间，洛多维科曾派兵到蓬特雷莫利，装作是前来支援佛罗伦萨军队的样子，暗地里却和热那亚城内有的人串通；有一派人起来，在他这些部队的支持下，把城市献给米兰公爵。

这时荷兰人向威尼斯人发动战争。教会辖地马尔凯区奥西莫城的博科利诺带领市民反叛教皇，篡夺城邦主权。经过时运变迁，他又在洛伦佐·德·美第奇劝说下，把城邦归还教皇，自己则来到佛罗伦萨，在洛伦佐保护下住了很久，很受尊重。后来他又去米兰，但未受到同样宽厚的款待，因为洛多维科设法把他弄死了。在特伦托城附近，威尼斯军队被荷兰军队击溃，他们的指挥官罗贝尔托·达·圣塞韦里诺阵亡。威尼斯战败之后，由于一贯运气较好，在跟荷兰人讲和时，取得极其光荣的条件；好像他们并非战败一方，而像是胜利者。

大约就在这时，罗马尼阿境内发生严重动乱。在富尔利城邦很有权威的弗兰切斯科·德·奥尔索遭到吉罗拉莫伯爵的猜忌，还经常受到他的威胁。因此他一直处于危惧不安中，他的朋友们劝他，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使他今后不再对伯爵有任何畏惧。他们在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决定采取行动之后，就选定了富尔利集市的日子起事，认为这日子最合适，到那天，他们的朋友们必然从农村来到城里，可以乘便请他们援助；不必明显地为这件事去邀请他们来。当时正是5月间，意大利人都趁天黑以前吃晚饭。阴谋家认为最方便的时间就是在伯爵吃过饭后，因为那时他的家人正在用饭，他极可能是独自一人留在自己房间。下手时刻既经决定，弗兰切斯科就来到伯爵住处，把同伙留在大厅里，自己向伯爵的房间走去，要求侍从人员通报说他求见伯爵。他在被允许进入后、敷衍了几句话之后，就把伯爵刺死；随即招呼同伙，把侍从人员也刺杀了。正巧在这时宫殿长官来找伯爵谈话，他带着几个人进屋之后也被杀害。刺杀这些人之后，就在一片喧嚣骚乱中，把伯爵的尸体从窗户里扔了出去，高呼“要教会！要自由！”的口号，号召人民（人民仇恨伯爵的贪婪和残暴）拿起武器。劫掠了伯爵的住宅后，还把伯爵夫人卡特丽娜和她的孩子们禁闭起来。只剩下一处要塞需要拿下，整个事情就成功结束了，但要塞司令拒绝投降。这些人请伯爵夫人劝他依从他们的要求。她答应去做，如果他们允许她进入要塞，留下孩子们作为保证她执行诺言的人质。阴谋者信了她的话，允许她进入要塞。但她刚一进去，立即就威胁他们说：为了替丈夫报仇，她将处死他们或施以各种酷刑。他们威胁她说要把她的孩子都杀死，她回答说她有办法再生一些。阴谋者发现教皇并不支持他们，伯爵夫人的叔叔洛多维科·斯福查又已派兵前来援救。他们害怕起来，就把他们能带走的财物尽量带走，逃往卡斯泰洛城。伯爵夫人收复城邦，以极其残酷的手段为她丈夫报仇。佛罗伦萨人听说伯爵已死，就乘机派一些军队去收复原先伯爵从他们手里夺走的皮安卡尔多利要塞。但在围城时，出名的技师切科阵亡。

在罗马尼阿地区，除了这一起骚乱之外，另有一起也很重要，应补述一下。法恩扎君主加莱奥托曾娶波洛尼亚君主乔万尼·本蒂沃利之女为妻。她也许是因为妒忌或是受丈夫虐待，也许是因为她本人天性邪恶，极端仇视自己的丈夫，竟然下定决心要使他丧失性命和财产。她假装重病卧床不起，诱使加莱奥托前来探视；他一进屋，她事先埋伏下的刺客就把他刺死。她事先曾把这项计划通知他父亲，她父亲希望在女婿死后，由他本人当法恩扎君主。这桩谋杀事件传开后，城内大哗，这位寡妇带着婴儿逃入要塞。人民拿起武器。乔万尼·本蒂沃利带着特为这事件雇用米兰公爵的一位佣兵队长贝尔加米诺率领大批人马进入法恩扎。佛罗伦萨军事委员安托尼奥·博斯科利当时也在此地。正当这些领导人在一起商议这个城市如何治理时，瓦尔迪拉莫纳的居民听到发生的情况之后一致奋起攻打乔万尼和贝尔加米诺，杀了后者，俘虏了前者，然后高呼“阿斯托雷和佛罗伦萨人！”把城市献给军事委员。这些情况传至佛罗伦萨后，普遍认为不当；不过，他们还是把乔万尼和他的女儿释放了；根据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将该城和阿斯托雷置于佛罗伦萨的保护下。除了这些动乱之外，在诸大国之间的主要纷争调停解决之后的几年期间，在罗马尼阿、边区和锡耶纳境内都曾出现其他一些骚乱，但因重要性不大，也就无需记述了。在1478年的战争结束、卡拉布里亚公爵离开锡耶纳地区之后，该地的骚乱更加频繁。在此起彼伏的许多变动中，先是庶民获胜，后来又是贵族占了上风，最后贵族一直保持优势。在贵族当中，要数潘多尔福和亚科波·佩特鲁奇拥有的势力最大。前者以明智著称，后者以果断闻名；他们几乎成了城邦的君主。

在塞雷扎纳之战以后，佛罗伦萨极其繁荣昌盛，直至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逝世。这是因为，他在结束了意大利内部各城邦之间战争之后，又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权威建立了和平；随后就把注意力转到增进他本人和城邦的利益方面。他给自己的长子皮埃罗娶了卡瓦利埃雷·奥尔西诺的女儿阿尔芳西娜。他设法将次子乔万尼升到枢机主教的尊贵职位。乔万尼刚刚十四岁就被枢机主教团接受为其成员之一，通过这一举而使他的家族享有人间最崇高的荣誉。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因而更加引人注目。他未能给第三个儿子朱利阿诺作出任何具体安排，因为这孩子还太年幼，洛伦佐本人也已不久人世。他那些女儿，有一个嫁给亚科波·萨尔维阿蒂；另一个嫁给弗兰切斯科·奇博；第三个嫁给皮埃罗·里多尔菲；第四个女儿，他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团结一致，就把她嫁给乔万尼·德·美第奇，不久后她就死了。他在经商方面很不走运，因为他那些代理人行为不端，他们办事不像普通老百姓，俨然摆起君主的气派；因此，他在许多地方的财产都被他们挥霍掉了；他不得不用国家大批金钱来使他摆脱困境。

为了避免这类麻烦的事情，他退出商业经营，把资金转投在房地产方面，因为这种事业较稳定。在普拉托、比萨和瓦尔迪佩萨等地区，他大量收购房地产，也修建许多建筑。这些建筑富丽豪华，用途合乎王公气派。然后他就进行改建城市的工作。城内仍有许多空间地面，他在这些地方修建许多很美丽的新街道，从而扩大改进了居民的居住便利条件。他为了在安全和宁静的环境中享有自己的权力，在距离较远的地方战胜或抵挡住敌人，于是就在通往波洛尼亚的方向，加强了位于亚平宁山脉中的菲伦佐拉要塞的工事；在朝锡耶纳方向，开始了波吉奥、伊姆佩里阿雷的重建和设防工程；通过对皮埃特拉桑塔和塞雷扎纳的占领，他把来自热那亚方向的敌人抵御于上述两地之外。为了使城邦更加安全，他还一直津贴佩鲁贾的巴利奧尼家族和卡斯泰洛城的维泰利家族，并亲自控制法恩扎政府。这一切对佛罗伦萨的安宁和繁荣起了很大作用。在和平时期，他常常大摆宴席招待市民，举办各式赛会和古典凯旋式游行；目的是使全城供应充足，人民团结，显贵受到尊重。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精品鉴赏家和文学家的保护人。他对阿尼约洛·达·蒙泰普尔恰诺、克里斯托费罗·兰迪尼、希腊作家德梅特里乌斯·查尔孔迪拉斯等人的关怀就足以证明。就是由于这一点，具有几乎是超人天才的乔万尼·德拉·米兰多拉伯爵在遍访了欧洲所有帝王宫廷之后，终于受到洛伦佐慷慨大方的吸引，定居于佛罗伦萨。洛伦佐对建筑、音乐和诗歌十分爱好；他写的关于这些艺术的许多评论文章和诗歌作品仍然留存至今。为了促进佛罗伦萨青年研究文学，他在比萨创建一所大学，由意大利最卓越的人物主持。圣奥古斯蒂内修道团有一位名叫马里阿诺·达·基纳扎诺的修道士，善于传布上帝福音；洛伦佐特为他在佛罗伦萨附近修建一所修道院。洛伦佐享有上帝和命运之神赐给他的许多恩惠；他举办的一切事业结果都很兴旺发达；他的敌人则常遭不幸。例如，除了帕齐家族搞的那次阴谋之外，巴蒂斯塔·弗雷斯科巴尔迪也曾企图在卡尔米内教堂里刺杀他；另一次类似的阴谋是巴尔迪内托·达·皮斯托亚企图在他的别墅里行刺他。但这些人都和他们的同谋者一起送了命，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他的灵活的手腕、智虑明达、时运亨通，不只是受到意大利诸君主，而且也受到远方各国的帝王的公认、赞赏。例如匈牙利国王马蒂阿斯就曾有许多表示证明他对洛伦佐有好感；苏丹曾派遣使节送给他许多珍贵礼物；土耳其大王曾把谋害他弟弟的凶手贝尔纳尔多·班迪尼送回他手中。这些事情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全意大利的声望。他那明智审慎的美名更是与日俱增。他在政务会议上发言敏锐而善辩、英明果断；执行时迅速而坚定。虽然他贪图女色，喜欢同滑稽而好讥刺的人在一起，还喜以婴儿室嬉戏取乐，人们常看见他和自己的孩子们玩耍、参加他们那些幼儿游戏；和他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的身份，显然不相称。然而这些缺点都瑕不掩瑜。凡是考虑到他严肃的一面和欢乐的一面的人，都会发现在他身上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两种性格。他晚年疾病缠身，除痛风外，胃痛也经常折磨他，终于在1492年4月，死于胃病，终年四十四岁。在佛罗伦萨、甚至在全意大利，从没有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像他这样出名；也还没有一个人的去世引起人们这样普遍地感到哀痛。他逝世后不久，巨大的灾难接踵而至；老天事先就已显示许多明显的征兆。其中之一就是：圣雷帕拉塔大教堂最高的尖顶被雷击中，大部坍塌，使人人感到惊恐。佛罗伦萨全体公民、意大利所有君主都为他的逝去而哀悼；各国都派使节前来和全城公民一起吊唁。他们感到悲哀的理由不久之后就很明白了。因为在失去他的劝导之后，还活着的人既无法满足又不能制止米兰公爵的监护人洛多维科·斯福查的野心。因此，在洛伦佐死后不久，罪恶之树就开始发芽，不久就毁坏意大利并使之长期颓败荒芜。




英汉译名表



Abati 阿巴蒂（家族）

Abati，Neri 阿巴蒂，内里

Acciajuoli，Agnolo 阿奇阿尤利，阿尼约洛

Acciajuoli，Alamanno 阿奇阿尤利，阿拉曼诺

Acciajuoli，Donato 阿奇阿尤利，多纳托

Acciajuoli，Jacopo 阿奇阿尤利，亚科波

Acciajuoli，Michele 阿奇阿尤利，米凯莱

Adimari，Andrea 阿迪马里，安德雷阿

Adimari，Bernardo 阿迪马里，贝尔纳尔多

Adimari，Forese 阿迪马里，福雷塞

Adolf 阿多尔夫

Adorna 阿多尔纳

Adrian 阿德里安

Aeneas 艾尼亚斯

Agapito 阿加皮托

Agli 阿利

Agobio.Jacopo d’ 阿戈比奥，雅科波·德

Agobio，Lando d’ 阿戈比奥，兰多·德

Agolanti 阿戈兰蒂

Agut ohn 阿古特，约翰

Alamanni，Boccocino 阿拉曼尼，博科奇诺

Alans 阿兰人

Alaric 阿拉里克

Alberic 阿尔贝里克

Alberigo 阿尔贝里戈

Albert，Antonio deli 阿尔贝尔蒂，安托尼奥·德利

Alberti，Benedeto 阿尔贝尔蒂，本内德托

Alberti，Jacopo 阿尔贝尔蒂，亚科波

Alberti，Alberto degli 阿尔贝尔蒂，阿尔贝尔托·德利

Albizzi，Maso degli 阿尔比齐，马索·德利

Albizzi，Piero degli 阿尔比齐，皮埃罗·德利

Albizzi，Rinaldo degli 阿尔比齐，里纳尔多·德利

Alboin 阿尔博因

Alderotti 阿尔德罗蒂

Aldobrandini 阿尔多布兰迪尼

Alessandri，Corneglia degli 阿莱桑德里，科尔内丽亚·德利

Alessandro 阿莱桑德罗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fonsina 阿尔芳西娜

Alfonso 阿尔方索

Alfonzo 阿尔方佐

Alfred 阿尔弗雷德

Alidossi，Lodovico 阿利多西，洛多维科

Alidossi，Taddeo-degli． 阿利多西，塔德奥·德利

Alighieri，Dante 阿利吉埃里，但丁

Altoviti，Bardo 阿尔托维蒂，巴尔多

Altoviti，Bindo 阿尔托维蒂，宾多

Altoviti，Scali 阿尔托维蒂，斯卡利

Amalasontha 阿马拉松塔

Amerigo 阿梅里戈

Amidei，Lambertuccio 阿米德伊，拉姆贝尔图乔

Amieri 阿米埃里

Andaric 安达里克

Andrea 安德雷阿

Andria，Count d’ 安德里阿伯爵

Angelo，Giovan 安杰洛，乔万

Angelo，Maria 安杰洛，马丽亚

Angles，Angli 盎格鲁人

Annalena 安娜莱娜

Anselmi，Giovanni 安塞尔米，乔万尼

Antellesi 安泰莱西

Arcadius 阿尔卡迪乌斯

Arcalano 阿尔卡拉诺

Ardinghi 阿尔丁吉

Aretino（i） 阿雷提诺

Aretins 阿雷廷人

Argiripolo 阿尔吉里波洛

Arismeno 阿里斯梅诺

Arnolfus 阿尔诺尔富斯

Arragon 阿拉贡

Arriguci 阿里古奇

Ascanio，Astorre 阿斯卡尼奥，阿斯托雷

Ashmet 阿什梅特

Astolphus 阿斯托尔富斯

Atalaric 阿塔拉里克

Attila 阿蒂拉

Augustulus 奥古斯图卢斯

Avitus 阿维图斯

Azone 阿佐内

Azzo 阿佐

Baglioni 巴利奥尼

Bagnesi 巴涅西

Baldovinetti，Mariotto 巴尔多维内蒂，马里奥托

Baldwin 鲍尔德温

Bâle 巴塞尔

Bandini，Bernardo 斑迪尼，贝尔纳尔多

Barbadico，Francesco 巴尔巴迪科，弗兰切斯科

Barbadori，Cosmo 巴尔巴多里，科斯莫

Barbadori，Donato 巴尔巴多里，多纳托

Barbadoro，Niccolo 巴尔巴多罗，尼科洛

Barbarosa，Frederick 红胡子弗里德利希

Bardi，Alessandra de 巴尔迪，阿莱桑德拉·德

Bardi，Andrea de 巴尔迪，安德烈·德

Bardi，Piero de 巴尔迪，皮埃罗·德

Bardo 巴尔多

Baroccio 巴罗乔

Baroncegli，Francesco 巴龙切利，弗兰切斯科

Baroncegli，Piero 巴龙切利，皮埃罗

Barucci 巴鲁奇

Batista，Giovan 巴蒂斯塔，乔万

Battifolle，Guido da 巴蒂福莱，圭多·达

Beatrice 贝阿特丽丝

Becket，Thomas a 贝凯特，托马斯·阿

Belisarius 贝利萨留斯

Bella，Giano della 贝拉，贾诺·德拉

Bembo，Pietro 本波，皮埃特罗

Benchi 本基

Benci 本奇

Bene，Francesco del 贝内，弗兰切斯科·德尔

Bene，Niccolo del 贝内，尼科洛·德尔

Benedict 本内迪特

Benini 贝尼尼

Bentivoglio，Annibaie 本蒂沃利奥，安尼巴莱

Bentivogli，Antonio 本蒂沃科，安托尼奥

Bentivogli，Ercole 本蒂沃利，埃尔科莱

Bentivogli，Giovanni 本蒂沃利，乔万尼

Bentivogli，Piero 本蒂沃利，皮埃罗

Bentivogli，Santi 本蒂沃利，桑蒂

Ber（r）engarius 贝伦加里乌斯

Bergamino 贝尔加米诺

Bernabo 贝尔纳博

Bertaca 贝尔塔卡

Bianea 比安卡

Bianchi 比安卡家族

Bisdomini 比斯多米尼

Bleda 布莱达

Boccaccio，Giovanni 薄伽丘，乔万尼

Boccolino 博科利诺

Boethius 博埃蒂乌斯

Bona，Lady 博娜夫人

Bonatto，Guido 博纳托，圭多

Boniface 博尼法斯

Bonvisi，Leonardo 本维西，莱奥纳尔多

Bordini 博尔迪尼

Borgia，Caesar 博几亚，凯撒

Borgia，Piero Lodovico 博几亚，皮埃罗·洛多维科

Borso 博尔索

Boscoli，Antonio 博斯科利，安托尼奥

Bostichi 博斯蒂基

Botti，Giovanni 博蒂，乔万尼

Bouillon 布伊龙

Braccio 布拉乔

Brunelleschi，Filippo 布鲁内莱斯基，菲利波

Brunelleschi，Francesco 布鲁内莱斯基，弗兰切斯科

Buonaccorsi 布奥纳科尔西

Buono，Antonio Guido 布奥诺，安托尼奥·圭多

Buondelmonti 奔德尔蒙蒂

Buonromei，Carlo 布昂罗梅伊，卡尔洛

Buonromei，Giovanni 布昂罗梅伊，乔万尼

Burgandians 勃艮第人

Cadolo 卡多洛

Calixtus 卡利克塔斯

Cancelieri，Bertacca 坎切利埃里，贝尔塔卡

Cancelieri，Guliermo 坎切利埃里，古利埃尔莫

Cane，Fazino 凯内，法齐诺

Canneschi，Batista 坎内斯基，巴蒂斯塔

Capiardi 卡皮阿尔迪

Capoinsacchi 卡波因萨基

Capponi，Neri di Gino 卡波尼，内里·迪·吉诺

Capponi，Piero di Gino 卡波尼，皮埃罗·迪·吉诺

Cardona，Ramondo di 卡尔多纳，拉蒙多·迪

Caregi 卡雷吉

Carlo 卡尔洛

Carlone，Cristafano di 卡尔洛内，克里斯塔法诺·迪

Carlovingian 加洛林王朝

Carmignola，Francesco 卡尔米尼约拉，弗兰切斯科

Carneades 卡尔内阿德斯

Carrera，Francesco da 卡雷拉，弗兰切斯科·达

Carthagiians 迦太基人

Cascese，Antonio da 卡斯切塞，安托尼奥·达

Castellani，Francesco 卡斯泰拉尼，弗兰切斯科

Castellina 卡斯泰利纳

Castello，Lorenzo da 卡斯泰洛，洛伦佐·达

Castracani，Castruccio 卡斯特拉卡尼，卡斯特鲁乔

Castracani，Francesco 卡斯特拉卡尼，弗兰切斯科

Castrocaro 卡斯特罗卡罗

Caterina 卡苔丽娜

Cato 卡托

Cattani 卡塔尼

Cavalcanti 卡瓦尔坎蒂

Cavicciuli，Baroccio 卡维奇乌利，巴罗乔

Cavicciuli，Picchio 卡维奇乌利，皮基奥

Cavicciuli，Salvestro 卡维奇乌利，萨尔韦斯特罗

Cecolino 切科利诺

Celestine 切莱斯蒂内

Ceneinello，Antonio 琴奇内洛，安托尼奥

Cento，Lodovico da 琴托，洛多维科·达

Cerchi，Niccolo （de） 切尔基，尼科洛（德·）

Cerchi，Veri de 切尔基，韦里·德

Cerretani 切尔雷塔尼

Cerretieri 切尔雷蒂埃里

Charlcondylas，Demetrius 查尔孔迪拉斯，德梅特里乌斯

Charlemagne 查理曼

Charles 查理

Chiaramontesi 恰拉蒙泰西

Chinazano，Marino da 基纳扎诺，马里诺·达

Chivizzana，Giovanni da 基维扎纳，乔万尼·达

Ciarpellone 恰尔佩洛内

Cibo，Batista 奇博，巴蒂斯塔

Cibo，Francesco 奇博，弗兰切斯科

Cibo，Giovanni 奇博，乔万尼

Cipriani 奇普里阿尼

Clefis 克莱菲斯

Clement 克莱门特

Cocchi，Donato 科基，多纳托

Cocco，Niccolo di 科科，尼科洛·迪

Coglione，Bartolomeo 科利奥内，巴尔托洛梅奥

Coglione，Bernardo 科利奥内，贝尔纳尔多

Colonna，Sciarra 科隆纳，斯奇亚拉

Colonnesi 科隆纳家族

Como 科莫

Conrad 孔拉德

Conti，Arrigo de 孔蒂，阿里戈·德

Conti，Fazio de 孔蒂，法齐奥·德

Contugi，Giovanni di 孔图吉，乔万尼·迪

Coppola，Jacopo 科波拉，亚科波

Corbizzi 科尔比齐

Corneglia 科尔内利阿

Cornesi，Piero 科尔内西，皮埃罗

Corradino 科拉迪诺

Corvara，Piero della 科尔瓦拉，皮埃罗·德拉

Corvino，Giovanni 科尔维诺，乔万尼

Cossa，Balthazar 科萨，巴尔萨扎

Costanza 科斯坦扎

Covini 科维尼

Cunimond 库尼蒙德

Damiano，达米阿诺

Davanzati，Giuliano 达万扎蒂，朱利阿诺

Deifobo 德伊福博

Desiderius 德西德里乌斯

Diogenes 戴奥哲尼斯

Donati，Corso 多纳蒂，科尔索

Drusiana 德鲁西娅娜

Egidio 埃吉迪奥

Elisabetta 爱丽萨贝塔

Elisei 埃利塞伊

Ercole 埃尔科莱

Ermes 埃尔梅斯

Eruli 埃鲁利人

Este，Azoneda 伊斯特，阿佐内达

Este，Niccolo da 伊斯特，尼科洛·达

Esti，Ercole da 埃斯蒂，埃尔科莱·达

Eudocia 优多奇娅

Eugênius 尤金尼斯

Eustace 优斯塔斯

Ezelin 埃泽林

Faenza，Astorre da 法恩扎，阿斯托雷·达

Faggiuola，Uguccione della 法朱奥拉，乌古乔内·德拉

Farnagiaccio，Il 法尔纳加乔，伊尔

Fedini，Niccolo 费迪尼，尼科洛

Fermiconi 费尔米科尼

Ferrara 费拉拉

Ferrando 费兰多

Ferrante，Piero 费尔兰泰，皮埃罗

Ficino，Marsilio 费奇诺，马尔西利奥

Fifanti 菲凡蒂

Flemish 佛兰德人

Florinus 佛罗里努斯

Foraboschi 福拉博斯契

Formiconi 福尔米科尼

Fortebraccio，Niccolo 福尔泰布拉乔，尼科洛

Fortini，Bartolomeo 福尔蒂尼，巴尔托洛梅奥

Francesco，Giovanni 弗兰切斯科，乔万尼

Francis 弗兰西斯

Franks 法兰克人

Franzesi，Napoleone 弗兰泽西，纳波莱奥内

Frederick 弗里德利希

Fregosa 弗雷戈萨

Fregoso，Agostino 弗雷戈索，阿戈斯蒂诺

Fregoso，Batistino 弗雷戈索，巴蒂斯蒂诺

Fregoso，Lodovico 弗雷戈索，洛多维科

Fregoso，Pagolo 弗雷戈索，帕戈洛

Fregoso，Piero 弗雷戈索，皮埃罗

Fregoso，Pietrino 弗雷戈索，皮埃特里诺

Fregoso，Tomas da Campo 弗雷戈索，托马斯·达·卡姆波

Frescobaldi，Bardo 弗雷斯科巴尔迪，巴尔多

Frescobaldi，Batista 弗雷斯科巴尔迪，巴蒂斯塔

Frescobaldi，stiatta 弗雷斯科巴尔迪，斯蒂阿塔

Friano，Niccolo San 圣弗里阿诺，尼科洛

Frontinus 弗隆提努斯

Furlano，Il 富尔拉诺，伊尔

Gabrielli，Jacopo 加布里埃利，亚科波

Galeazzo 加利佐

Galeotto 加莱奥托

Galletti 加莱蒂

Gali 加利

Galigai 加利加伊

Gambacorti，Gherardo 加姆巴科尔蒂，盖拉尔多

Gatamelata 加塔梅拉塔

Gaul 高卢人

Genseric 詹塞里克

Gherardini 盖拉尔迪尼

Giacopaccio 贾科帕乔

Giandonatti 姜多纳蒂

Gianfigliazzi，Bongianni 姜菲利阿齐，本姜尼

Gianfigliazzi，Francesco 姜菲利阿齐，弗兰切斯科

Gianfigliazzi，Rinaldo 姜菲利阿齐，里纳尔多

Gianni，Astorre 姜尼，阿斯托雷

Gildo 吉尔多

Ginori，Giorgio 吉诺里，焦尔焦

Giorgio，San （St.） 圣焦尔焦

Gioto 乔托

Giovanna 乔万娜

Girolamo 吉罗拉莫

Girolami，Antonio 吉罗拉米，安托尼奥

Giulio 朱丽奥

Giuochi 居奥基

Giusto 朱斯托

Godfrey 戈德弗雷

Godogo 戈多戈

Gonzaga，Fillipo 贡扎加，菲利波

Goths 哥特人

Gregory 格雷戈里

Guadagnî，Antonio di Bernardo 瓜达尼，安托尼奥·迪·贝尔纳尔多

Gualandi，Antonio 瓜兰迪，安托尼奥

Guarteroti 瓜尔泰罗蒂

Gugliermo 古利埃尔莫

Guicciardini，Giovanni 圭奇阿尔迪尼，乔万尼

Guicciardini，Gugliermo 圭奇阿尔迪尼，古利埃尔莫

Guicciardini，Jacopo 圭奇阿尔迪尼，亚科波

Guicciardini，Luigi 圭奇阿尔迪尼，卢吉

Guicciardini，Piero 圭奇阿尔迪尼，皮埃罗

Guidalotti 圭达洛蒂

Guido 圭多

Guinigi，Pagolo 圭尼吉，帕戈洛

Guiscard，Robert 圭斯卡尔德，罗伯特

Hannibal 汉尼拔

Hawkwood，John 霍克伍德，约翰

Helmichis 海尔米基斯

Henry 亨利

Heraclius 赫拉克利乌斯

Honorius 霍诺留斯

Huns 匈奴人

Ilarione，Lorenzo d’ 伊拉里奥内，洛伦佐·德

Ildovsdus 伊尔多瓦杜斯

Importuni 伊姆波尔图尼

Infangati 因凡加蒂

Innocent 英诺森

Jaonnes 约内斯

Joan 约安

Justin 朱斯丁

Justinian 查士丁尼

Justiniani，Orsatto 朱斯蒂尼亚尼，奥尔萨托

Justiniano，Antonio 朱斯蒂尼亚诺，安托尼奥

Ladislaus 拉迪斯劳斯

Lamberti，Mosca 拉姆贝蒂，莫斯卡

Lampogniano，Giovanni Andrea 拉姆波尼阿诺，乔万尼·安德烈

Landini，Cristofero 兰迪尼，克里斯托费罗

Lando，Michele di 兰多，米凯莱·迪

Lanzilao 兰齐劳

Lastra 拉斯特拉

Latino 拉蒂诺

Lione 利昂内

Lioni，Roberto 利昂尼，罗贝尔托

Lodovico 洛多维科

Lombards 伦巴第人

Longinus 隆吉努斯

Longobardi 隆戈巴尔第人

Lore 洛雷

Lorenzo，Niccolo di 洛伦佐，尼科洛·迪

Lorenzo，St． 圣洛伦佐

Lotti，Bernardo 洛蒂，贝尔纳尔多

Lottieri 洛蒂埃里

Louis 路易

Lucani，Francesco 卢卡尼，弗兰切斯科

Lucardesi 卢卡尔德西

Luccia，Madona 露奇亚，玛东娜

Luchino 卢奇诺

Macci 马奇

Machiavelli，Girolamo 马基雅维里，吉罗拉莫

Machiavelli，Niccolo 马基雅维里，尼科洛

Maffeo 马费奥

Magaloti，Bese 马加洛蒂，贝塞

Magaloti，Filippo 马加洛蒂，菲利波

Mahomet 穆罕默德

Malatesta，Galeotto 马拉泰斯塔，加莱奥托

Malavolti，Federigo 马拉沃尔蒂，费德里戈

Malavolti，Giovanni 马拉沃尔蒂，乔万尼

Malavolti，Pandolfo 马拉沃尔蒂，潘多尔福

Malespini 马莱斯皮尼

Maneli 马内利

Manfred，Giovanni 曼弗雷德，乔万尼

Mangione，Cipriano 曼焦内，奇普里阿诺

Manieri 马尼埃里

Mancini，Bardo 曼奇尼，巴尔多

Manno 曼诺

Marca，Jacopo della 马尔卡，贾科波·德拉

Marciano，Antonio da 马尔奇阿诺，安托尼奥·达

Maria，Giovan 马丽亚，乔万

Marignoli，Guerrente 马里尼约利，圭尔伦泰

Marius，Caius 马里乌斯，卡伊乌斯

Marradi，Maffeo da 马拉迪，马费奥·达

Marsilio 马尔西利奥

Martel，Charles 马尔泰尔，查理

Martelli，Domenico 马尔泰利，多梅尼科

Martin 马丁

Martino，Ser 马尔蒂诺，塞尔

Matilda 马蒂尔达

Mathius 马修斯

Matthias 马蒂阿斯

Maximus 马克西穆斯

Medici，Alamanno de 美第奇，阿拉曼诺·德

Medici，Antonio de 美第奇，安托尼奥·德

Medici，Averardo de 美第奇，阿韦拉尔多·德

Medici，Bernardo 美第奇，贝尔纳尔多

Medici，Bernardeto de 美第奇，贝尔纳尔德托·德

Medici，Cosmo de 美第奇，科斯莫·德

Medici，Filippo de 美第奇，菲利波·德

Medici，Giovanni de 美第奇，乔万尼德

Medici，Giuliano de 美第奇，朱利阿诺·德

Medici，Lorenzo de 美第奇，洛伦佐·德

Medici，Piero de 美第奇，皮埃罗·德

Medici，Salvestro （Alamanno） de 美第奇，萨尔韦斯特罗·（阿拉曼诺）德

Medici，Veri de 美第奇，韦里·德

Melano，Biaggio del 梅拉诺，比阿焦·德尔

Melfi 梅尔菲

Melorco 梅洛尔科

Michael 米凯尔

Michele，Francesco di 米凯莱，弗兰切斯科·迪

Micheletto （Attendulo） 米凯莱托（阿滕杜洛）

Micheletto，Lorenzo di 米凯莱托，洛伦佐·迪

Miglioreli 米利奥雷利

Mirandola，Giovanni della 米兰多拉，乔万尼·德拉

Mohammed 穆罕默德

Montefeltro，Antonio da 蒙泰费尔特罗，安托尼奥·达

Montefeltro，Federigo di 蒙泰费尔特罗，费德里戈·迪

Montepulchiano，Agnolo da 蒙泰普尔恰诺，阿尼约洛·达

Moor 摩尔人

Mozzi，Giovan de 莫齐，乔万·德

Mozzi，Vanni de 莫齐，万尼·德

Murrhone，Pietro de 穆洪，皮埃特罗·德

Nannina 南尼娜

Nardi，Bernardo 纳尔迪，贝尔纳尔多

Nardi，Salvestro 纳尔迪，萨尔韦斯特罗

Narses 纳尔塞斯

Nera 内拉

Neri，Bernardo del 内里，贝尔纳尔多·德尔

Neroni，Diotisalvi 内罗尼，迪奥蒂萨尔维

Neroni，Francesco 内罗尼，弗兰切斯科

Neroni，Giovanni di 内罗尼，乔万尼·迪

Nicholas 尼古拉

Nigi，Nerone di 尼吉，内罗内·迪

Nori，Francesco 诺里，弗兰切斯科

Normans 诺曼人

Novello，Guido 诺韦洛，圭多

Nuto，Ser 努托，塞尔

Octavius 渥大维

Oddo 奥多

Odoacer 奥多阿瑟尔

Olgiato，Girolamo 奥尔贾托，吉罗拉莫

Opiccino 奥皮奇诺

Orbizzi，Ludovico degli 奥尔比齐，卢多维科·德利

Ordelaffi，Antonio 奥德拉菲，安托尼奥

Ordelaffi，Giorgio 奥德拉菲，焦尔焦

Ordelaffo，Sinibaldo 奥德拉菲，西尼巴尔多

Orestes 奥雷斯特斯

Orlandini，Bartolomeo 奥尔兰迪尼，巴尔托洛梅奥

Orsini，Clarice degli 奥尔西尼，克拉丽切·德利

Orsini，Piero 奥尔西尼，皮埃罗

Orsini，Pietro Giampagolo 奥尔西尼，皮埃特罗·贾姆帕戈洛

Orsino，Bertoldo 奥尔西诺，贝尔托尔多

Orsino，Cavaliere奥尔西诺，卡瓦利埃雷

Orsino，Virgino 奥尔西诺，维尔吉诺

Orso，Francesco d’ 奥尔索，弗兰切斯科·德

Osporco 奥斯波尔科

Ostrogoths 东哥特人

Otho 奥托

Ottaviano 奥塔维阿诺

Pagolo，Set 帕戈洛，塞尔

Palandra 帕兰德拉

Pandolfello 潘多尔费洛

Panzanesi 潘扎内西

Parthians 帕提亚人

Pascal 帕斯卡尔

Paul 保罗

Pazzi，Antonio 帕齐，安托尼奥

Pazzi，Francesco da 帕齐，弗兰切斯科·达

Pazzi，Gugliermo de 帕齐，古利埃尔莫·德

Pazzi，Jacopo 帕齐，亚科波

Pazzi，Piero 帕齐，皮埃罗

Pazzi，Rinato de 帕齐，里纳托·德

Pecorino，Il 佩科里诺，伊尔

Pepin 丕平

Persians 波斯人

Perugia，Braccio da 佩鲁贾，布拉乔·达

Perugia，Carlo di Braccio da 佩鲁贾，卡尔洛·迪·布拉乔·达

Perugia，Cecolino da 佩鲁贾，切科利诺·达

Peruzzi，Filippo 佩鲁齐，菲利波

Peruzzi，Ridolfo 佩鲁齐，里多尔福

Petrucci，Cesare 佩特鲁齐，切萨雷

Petrucci，Jacopo 佩特鲁齐，亚科波

Philip 菲利普

Piccinino，Niccolo 皮奇尼诺，尼科洛

Piccolomini 皮科洛米尼

Piggiello 皮杰洛

Pino，Zanobi del 皮诺，扎诺比·德尔

Pisa，Niccolo da 皮萨，尼科洛·达

Pisani，Giovanni 皮萨尼，乔万尼

Pistoia，Bardinetto 皮斯托亚，巴尔迪内托

Pitti，Lucca 皮蒂，卢卡

Pius 庇护

PIacidia 普拉奇迪娅

Pliny 普林尼

Pogio，Jacopo de 波吉奥，亚科波·德

Polenta，Guido di 波伦塔，圭多·迪

Polenta，Ostacio da 波伦塔，奥斯塔西奥·达

Pompey 庞培

Poppi 波庇

Porcari，Stefano 波尔卡里，斯泰法诺

Prato，Niccolo da 普拉托，尼科洛·达

Prospero 普罗斯佩罗

Pucci，Antonio 普奇，安托尼奥

Pucci，Giovanni 普奇，乔万尼

Pucci，Puccio 普奇，普乔

Puccio，Lorenzo de 普乔，洛伦佐·德

Pullnari，St Giorgio 普利纳里，圣焦尔焦

Quaratesi 夸拉泰西

Raymond 拉伊蒙德

Reale 雷亚尔

René 雷内

Riario，Raffaello di 里阿里奥，拉法埃洛·迪

Ricci，Uguccione de 里奇，乌古乔内·德

Rido，Antonio 里多，安托尼奥

Ridolfi，Antonio 里多尔菲，安托尼奥

Ridolfi，Lorenzo 里多尔菲，洛伦佐

Ridolfi，Piero 里多尔菲，皮埃罗

Ridrio，Girolamo 里多里奥，吉罗拉莫

Rienzi，Cola di 里恩齐，科拉·迪

Rimini，Malatesta da 里米尼，马拉泰斯塔·达

Rimini，（Gismondo） Malatesta da 里米尼，（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达

Rinucci 里努奇

Robert 罗伯特

Roberto 罗贝尔托

Redolf 罗多尔夫

Roger 罗杰尔

Romano 罗曼诺

Romolo 罗莫洛

Rondinelli 龙迪内利

Rosamond 罗莎蒙德

Rossi，Piero de 罗西，皮埃罗·德

Rosso，Antonio del 罗索，安托尼奥·德尔

Rucellai，Bernardo 鲁切拉伊，贝尔纳尔多

Rucellai，Naddo 鲁切拉伊，纳多

Ruffinus 鲁菲努斯

Ruffoli，Ubaldo 鲁弗利，乌巴尔多

Sacchetti Jacopo 萨凯蒂，亚科波

Saggineto，Filippo de 萨吉内托，菲利波·德

Saladin 萨拉丁

Salviati，Alamanno 萨尔维阿蒂，阿拉曼诺

Salviati，Jacopo 萨尔维阿蒂，亚科波

Samminiato 萨米尼阿托

Santi 桑蒂

Saracens 萨拉森人

Sassetti 萨塞蒂

Savona，Francesco da 萨沃纳，弗兰切斯科·达

Scala，Guglielmo della 斯卡拉，古利埃尔莫·德拉

Scala，Mastino della 斯卡拉，马斯蒂诺·德拉

Scali，Giorgio 斯卡利，焦尔焦

Scesi，Guglielmo da 斯切西，古利埃尔莫·达

Schiarra 斯奇亚拉

Sclave （Sclavi，Sclavonians） 斯克拉维人

Senso，Antonio 森索，安托尼奥

Senso，Bartolomeo di 森索，巴尔托洛梅奥·迪

Sergius 塞尔吉乌斯

Seragli 塞拉利

Sessa 塞萨

Sevestori，Giovanni 塞韦斯托里，乔万尼

Sforza，Francesco 斯福查，弗兰切斯科

Sforza，Lodovico 斯福查，洛多维科

Sigismond 西吉斯蒙德

Simeonda 西梅翁达

Simon 西蒙

Simoncino 西蒙奇诺

Simoneta，Cecco 西蒙内塔，切科

Sixtus 西克斯图斯

Sizi 西齐

Soderini，Niccolo 索德里尼，尼科洛

Soderini，Pagolo Antonio 索德里尼，帕戈洛·安托尼奥

Soderini，Piero 索德里尼，皮埃罗

Soderini，Tomaso 索德里尼，托马索

Soldanieri，Giovanni 索尔达尼埃里，乔万尼

Sophia 索菲娅

Spini，Benedeto degli 斯皮尼，本内德托·德利

Spinola，Francesco 斯皮诺拉，弗兰切斯科

Spinoli，Gherardino 斯皮诺利，盖拉尔迪诺

Stefano 斯泰法诺

Stephen 斯蒂芬

Stilicho 斯蒂利科

Strozzi，Andrea 斯特罗齐，安德雷阿

Strozzi，Palla 斯特罗齐，帕拉

Strozzi，Tomaso 斯特罗齐，托马索

Stufa，Giovenco della 斯图法，乔文科·德拉

Sylla 西拉

Symmachus 西马库斯

Tancred 坦克雷德

Tartaglia，Attenduli Il 塔尔塔利阿，阿滕杜利·伊尔

Tassino，Antonio 塔西诺，安托尼奥

Tedaldi 泰达尔迪

Teghiajo 泰贾约

Teias 泰伊阿斯

Theodotus 泰奥多图斯

Theodore 西奥多尔

Theodoric 提奥多里克

Theodosius 提奥多西乌斯

Thüringi 图林根人

Tibaldo 蒂巴尔多

Tiberius 提比留

Tidaldini 蒂达尔迪尼

Tira，Il 蒂拉，伊尔

Tolentino，Niccolo da 托伦蒂诺，尼科洛·达

Tornabuoni，Giovanni 托尔纳布奥尼，乔万尼

Tornabuoni，Lucrezia de 托尔纳布奥尼，卢克雷齐亚·德

Tornaquinci 托尔纳昆奇

Torre，Guid della 托雷，圭德·德拉

Torre，La 托雷，拉

Torrello，Guido 托雷洛，圭多

Toschi 托斯基

Tosinghi 托辛吉

Tossa，Simon della 托萨，西蒙·德拉

Totila 托蒂拉

Trono，Pagolo 特罗诺，帕戈洛

Turks 土耳其人

Tuscan 托斯卡纳人

Uberti，Farinata degli 乌贝尔蒂，法里纳塔·德利

Uberti，Toloseto 乌贝尔蒂，托洛塞托

Ubriachi 乌布里阿基

Urban 乌尔班

Urbino，Federigo de 乌尔比诺，费德里戈·德

Uric 乌里克

Uzzano，Niccolo da 乌扎诺，尼科洛·达

Valentinian 瓦伦廷尼安

Valori，Bartolomeo 瓦洛里，巴尔托洛缪

Vandals 汪达尔人

Varano，Gentile da 瓦拉诺，詹蒂莱·达

Vecchietti 韦基埃蒂

Veniero，Lionardo 韦尼埃罗，利奥纳多

Velamir 韦拉米尔

Velluti，Donato 韦卢蒂，多纳托

Ventimiglia，Giovanni 文蒂米利阿，乔万尼

Vespucci，Giovanni di Simone 韦斯普奇，乔万尼·迪·西莫内

Vespucci，Guid’ Antonio 韦斯普奇，圭德·安托尼奥

Vicomercato，Gasparre da 维科梅尔卡托，加斯帕雷·达

Villani，Giovanni 维兰尼，乔万尼

virtu 维尔图

Visconti，Canneschi 维斯康蒂，坎内斯基

Visoonti，Carlo 维斯康蒂，卡尔洛

Visconti．Filippo 维斯康蒂，菲利波

Visconti，Giovan 维斯康蒂，乔万

Visconti，Giovanni Galeazzo 维斯康蒂，乔万尼·加利佐

Visconti，Luchino 维斯康蒂，卢奇诺

Visconti，Maffeo 维斯康蒂，马费奥

Visdomini 维斯多米尼

Visigoths 西哥特人

vitalis 维塔利斯

Viteli，Lorenzo 维泰利，洛伦佐

Vitelleschi，Giovanni 维泰莱斯基，乔万尼

Vitelli，Niccolo 维泰利，尼科洛

Vitiges 维蒂杰斯

Voltigern 沃尔蒂杰恩

Volterra，Antonio da 沃尔泰拉，安托尼奥·达

Waiwode 魏伍德人

Walter 沃尔特

William 威廉

Zeno 芝诺

Zepidi 泽皮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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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者序



赫西俄德是荷马之后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以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闻名于后世。众所周知，荷马只是古代以弹唱英雄史诗谋生的盲歌手的代名词；《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乃是依据民间流传的歌唱英雄业绩的许多短歌编写而成的。它们的真正作者是民众，是一个民族，是许多代人。赫西俄德则不同，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工作与时日》、《神谱》等也被认为是他的个人作品。



一



赫西俄德是古希腊的第一位个人作家。他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据希罗多德在《历史》第2卷53段估算，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但是，12世纪拜占庭的诗人兼学者杨尼斯·泽泽斯在《生平》中引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赫西俄德只比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早一代人，这样就不能早于公元前7世纪了。两家意见相去甚远。至于古代的其他史家和学者，提到赫西俄德的虽然还有很多，但都没有言及年代。近代以来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赫西俄德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这和《工作与时日》中反映出来的社会面貌是相符的。赫西俄德出生于中希腊波俄提亚的一个农民家庭。据《工作与时日》633行以下诗句可以知道，他的父亲原是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移民地库麦城（Cyme）人，种田之外常常驾船出海从事海上贸易，后为“可怕的贫穷”所迫，迁居希腊大陆波俄提亚（Boeotia）的阿斯克拉村（Ascra）。地近神话传说中的文艺女神缪斯悠游的赫利孔山，属塞斯比亚（Thespiae）城邦管辖。他在这里垦荒种地，放牧牲畜，农闲时节或许还像从前一样驾船出海做点生意，就这样靠勤劳和节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大概组成了一个小康之家，生了两个儿子，即赫西俄德和佩耳塞斯。《工作与时日》37-39行告诉我们，老人死后两兄弟分割遗产，佩耳塞斯靠贿赂塞斯比亚的巴西琉斯（王爷）“获得并拿走了较大的一份”。此后，佩耳塞斯由于游手好闲或奢侈享乐，终于变穷了，来向赫西俄德乞求救济或企图再次挑起诉讼。《工作与时日》这首长诗便是诗人在这一境况中受到刺激开始创作的，既为了训诫兄弟，也用以劝谕世人。至于赫西俄德本人，根据《工作与时日》以及《神谱》（我认定它是另一作者的作品）22行，可以相信，他在分割遗产之后一直过着一个农民和牧人的勤劳朴素的生活。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他生活安定，一直守在家乡，“从未乘船到过宽广的海域”。 
 

注



 有关他生平的其他事迹，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即，他曾去过欧波亚（Euboea）的卡尔克斯城（Chalcis）参加安菲达玛斯的葬礼竞技会，在诗歌比赛中获奖，得到一只三脚鼎。他把它献给了赫利孔山上的缪斯女神，以感谢她们给他智慧，指引他走上诗歌创作的光荣道路。 
 

注



 关于这次比赛还有如下的一些细节被传留下来。（一）泽泽斯在《生平》中记述道：那些主张赫西俄德和荷马同时代的人报导，在欧波亚王安菲达玛斯逝世时，这两位诗人进行了比赛，赫西俄德取得了胜利。评判委员会主席、死者的兄弟潘尼得斯把奖品判给了赫西俄德，理由是，他教人以和平和勤劳，而荷马教人战争和残杀。（二）公元2世纪的地理历史家波舍尼阿斯在《希腊游记》中说， 
 

注



 他那个时候还可以看到赫西俄德在卡尔克斯赢得的那个三脚鼎陈列在赫利孔山上。（三）在2世纪后的作品《竞赛》中还录有鼎上铭文：“赫西俄德把它献给赫利孔的缪斯，他在卡尔克斯唱圣歌赢了神一般的荷马”。此外，普罗克洛斯在《荷马生平》中，格留斯（Aulus Gellius） 
 

注



 在《阿提克之夜》3.11中也记有上述铭文。这些记述虽都出于名家，但都只能作为野史传诵而已。因为，如果这是真事，赫西俄德是一定会更觉自豪，大写特写的。事实上他在《工作与时日》中即没有说到看见过荷马，也没有说到是和谁比赛的。

关于赫西俄德之死，《生平》和《竞赛》记叙得比较详细，今概述于下。赫西俄德在卡尔克斯比赛获胜之后去德尔斐，阿波罗神谕告知，他将死于尼米亚美丽的宙斯圣林里。他以为是指亚哥利斯（Argolis）的尼米亚（Nemea），于是避开这个地方去了罗克里斯（Locris）的俄诺埃（Oenoe），得到菲古斯两子安菲法尼斯和盖纽克托的款待。后来主人怀疑他勾引他们的妹妹，把他杀了抛入海中。三日后尸体被海豚负到岸边，葬于俄诺埃（普鲁塔克说，葬于阿斯克拉），谁知这里也有一个尼米亚的宙斯庙。后被移葬俄霍米诺。诗人品达写过一个墓志铭，记述他的两次安葬。关于他的死，普鲁塔克的《七贤宴饮篇》19，波舍尼阿斯的《希腊游记》ix.31.6（5）、38.3，苏伊达斯《词汇》的记述大同小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卷之96叙述到罗克里斯的尼米亚宙斯庙时说：“据说，诗人赫西俄德就是在这里被当地人杀死的，前此已经有一个神谕说，他命中注定要死在尼米亚。”这些记载也只可作为美丽的传奇故事看待，尤其是《竞赛》和《生平》的记述。如果可被信以为真，赫西俄德在诗歌比赛获胜之后还未回到家乡便死在外地了，还怎么能写作《工作与时日》谈到那次比赛呢？但是修昔底德是古代最严谨的史家，就他的记载内容而言我们可以相信，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确实有这样的传说了，并且为当时的人们所相信。



二



现在通行的赫西俄德作品集包括如下的篇目：《工作与时日》、《鸟卜》、《天文》、《喀戎的格言》、《大工作》、《伊得的长短短格》、《神谱》、《名媛录及欧荷欧》、《赫拉克勒斯之盾》、《刻宇刻斯的婚姻》、《大欧荷欧》、《爱基密俄斯》和《米兰浦底亚》等。这些作品分成两大组。一组以《工作与时日》为中心，属教谕诗，包括生产技术的指导和伦理道德的训诫。另一组以《神谱》为中心，追溯诸神的世系和部落及名门望族的始祖。

这些作品在古代曾长期归于赫西俄德名下。见于记载者，最早承认《工作与时日》是赫西俄德作品的（《神谱》的作者除外）有哲学家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年）、诗人品达（约公元前522-442年）、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385年）。 
 

注



 最早认为《神谱》是赫西俄德作品的有科罗封的色诺芬尼（约公元前570-480年）、抒情诗人巴科里得斯（公元前约507-428年）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 
 

注



 但是，到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批评家们开始怀疑某些作品不是赫西俄德所作。如其中文法家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在编订赫西俄德作品集时怀疑《喀戎的格言》、《赫拉克勒斯之盾》等不是他的作品。此后便长期存在两种不同的记载。二世纪的地理历史家波舍尼阿斯在《希腊游记》ix，27，2怀疑《神谱》非赫西俄德所作；在同上书的ix，31，4-5报道说，赫利孔山一带的波俄提亚人的传统看法是，除了《工作与时日》以外，赫西俄德没写过其他的诗；他还报道说，他在赫利孔山亲眼看到过刻有《工作与时日》的铅版古本，上面没有序曲部分（1-10行）。此外，普鲁塔克（公元约46-120年）认为《刻宇刻斯的婚姻》是伪托，雅典尼俄斯（公元170-230年）认为《刻宇刻斯的婚姻》是古典时期的作品，他还否认《天文》是赫西俄德所作。与此同时，肯定上列作品全部或部分属赫西俄德所作的，仍不乏其人。罗马著名学者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 
 

注



 肯定《大工作》和《天文》，普鲁塔克也肯定《天文》，雅典尼俄斯肯定《米兰浦底亚》是赫西俄德的作品。而10世纪的苏伊达斯的《词汇》在“赫西俄德”条下列出了几乎所有上述篇名，即认为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他一个人的作品。近代西方学者对此大都采取双重态度。即，既怀疑某些作品系伪托之作，又依旧把它们列在赫西俄德名下，或汇编成集。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怀疑这些作品本身，那么它们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自传性的话语完全可以证明：上述作品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写成于一个时期。《工作与时日》无疑是赫西俄德所作，写成的时间也最早。《神谱》是另一诗人的作品，写成时间晚于《工作与时日》。 
 

注



 上述两诗是其他诸诗的中心和源泉。《名媛录及欧荷欧》显然是《神谱》主题的扩大和发展，写成时间又比《神谱》晚些，但所晚不多；而《赫拉克勒斯之盾》又是《名媛录及欧荷欧》主题的发展，当更晚出，近代学者认为可被定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但说不出足够的证据。至于其他残篇，或早或晚，作者是谁，无从定论。但有几点意见是可以确定下来的：即，所有作者都是波俄提亚人，他们生活和创作的年代都在赫西俄德之后，但又相去不远；作品相互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性。因为他们的诗在语言风格、创作方法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近代西方出版的一些古典辞书称他们为波俄提亚诗派或罗克里斯诗派是有道理的。

这些作品只有三种完整的保存至今，其余的都只剩下断简残篇，这三种完整的作品是《工作与时日》、《神谱》、《赫拉克勒斯之盾》。《赫拉克勒斯之盾》被认为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关于阿克琉斯之盾描述的蹩脚的模仿，没有什么价值。前两者则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历来受到重视。下面分别对它们作一简要介绍。



三



《工作与时日》包括5个部分：（a）序曲，包括原诗1-10行，是献给缪斯，赞颂宙斯万能的。（b）包括11-382行，这部分总的劝导人们要勤奋工作。一开始用了两个不和女神的比喻。两个“不和”分别代表能激人奋发的“竞争”和无益的“争斗”。然后用潘多拉的神话说明人世怎么会有恶，怎么需要工作的，进而描述人类生活的五个时代，探究恶逐渐增加的原因，强调人世生活现状的艰辛和斗争的不可避免。其次，诗人讲了一个鹰和夜莺的寓言，谴责暴力和不公，进而对比公正带给一个国家的幸福和暴力所遭到的上天惩罚。作为这个部分的结论是一系列的格言，总的劝人公正、勤劳和谨慎。劝谕着重在道德方面，是全诗的要旨所在。（c）包括原诗383-694行，这部分告诉人们，要避免匮乏和窘困的境况，只有在农业生产和海上贸易中勤奋劳动而又谨慎小心才能做到。这部分着重在生产知识的指导。围绕农业生产，家畜饲养，海上航行，生动地反映了早期希腊的农村经济生活，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和自然景色的变换，记录了当时达到的关于气象、天文、动植物生长和活动规律等方面自然科学的经验知识。这部分文字华美而又清新。（d）包括695-764行，充满各种各样的格言，大都是关于家庭内的日常生活活动，初看上去彼此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关联。但归纳一下，不外教人注意不要有亵渎神灵的行为，对人要注意谨慎；是（b）部分中劝导谨慎主题的继续发挥。（e）765-828行，教人注意每个月里的一些日子，注意这些日子对于农业生产和其他活动吉利还是不吉利。是当地农民关于吉日凶日的宗教观念甚至迷信信条的汇集，是（d）部分不可渎神思想的发挥。

长诗取名《工作与时日》根据的是（c）和（e）部分的内容，但是全诗的主旨在（b）部分，即公正与勤劳的美德。（c）部分是（b ）部分勤劳生产主题的具体化和发挥。至于（d）和（e）部分，似乎与主题无关，是五花八门格言的堆砌，且是杂乱无章的堆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批评家们常常指出长诗主题分散或无中心主题的缺点。细读这首诗，我们不得不承认文章的布局、文字的组织都不够严密，尤其是教谕格言，看上去好像是随感随记的，甚至连简单的整理分类工作都没做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全诗整体上看，也不得不承认还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这个主题就是人类如何可以生活得幸福或快乐。幸福或快乐是古希腊人追求的人生理想。历代伦理思想家都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最高课题，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答案。虽然一般认为这首诗的主题包括道德训诫和生产技术指导两个方面，但细读起来仍不难看出其间的统一性。即统一在道德教训一个方面。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是伊壁鸠鲁快乐论的信徒。他曾指出，一个人要能过上体面的幸福生活，一定的生活资料或财富是不可或缺的。而生活资料取得的唯一正当途径在赫西俄德看来就是勤于劳作。公元前8世纪初希腊进入阶级社会，阶级矛盾、人际关系开始复杂化，人们在社会灾难面前不知所措。要取得幸福，还必须学会处理好各种人事，还有那代表威严的自然力和尚不可捉摸的社会力的神灵，更是不可轻慢的。这就是为什么诗人为了给人们指出幸福之路时要不厌其烦地缕述这么多方面的格言的缘故。



四



长诗在艺术形式上尽管远不是完美的，但由于它是文明之初的第一个个人作品，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它在西方文学、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如果说荷马史诗是浪漫主义的，那么《工作与时日》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诗人叙述的事情是现实的，要解决的矛盾是现实的，说的道理是现实的，格言也是那个时代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因此在浪漫主义和史诗创作已趋衰落的当时，《工作与时日》一定处处给人以清新感。因此人们才称它是“一支光荣的歌”，把它的作者和荷马相提并论。其次，《工作与时日》虽然使用的是史诗风格的语言，但它已突破了史诗的局限，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训谕诗。有叙述有教导，以教导为主。教导中广泛使用各种祈使语式，叙述中有的像抒情诗、田园诗，有的就是一篇寓言。因此可以说，诗中包含着后来几世纪文学的各种胚芽。

由于长诗是公元前8世纪唯一的文学作品，又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其社会历史资料价值也可想而知。根据长诗的反映，公元前8世纪初的希腊社会粗看起来似乎仍如荷马时代一样，但事实上已经有了不少新的特点，甚至有质的不同。虽然一如荷马时代的希腊，居民主要还是从事农业生产， 畜牧业居次，手工业，包括冶铁、制造农具等仍然是农民的副业，但和荷马时代不同，商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较为先进的小亚细亚地区居民常有出海经商的，连地处内陆的波俄提亚的农民也拥有自己可供出海的船只了。至于当时是否出现了专做买卖的商人阶层，从诗中不得而知。贸易双方看来还是物物交换，还没有出现货币。

商业的发展给8世纪的希腊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这个时候居民的财富、地位分化加快了。自由民很容易穷的变富，富的变穷了。穷了的成为乞丐、雇工、奴隶。奴隶的数量增加了，如赫西俄德这样的小康农家也往往不止一个奴隶；他们已由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劳动的家长制奴隶变为主要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他们耕地、播种、收割、打扫谷仓、造打谷场等等。女奴也开始用于田间劳动。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产生，但国家机器还处于不发达状态。统治者是荷马时代称为巴西琉斯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权势人物。从《工作与时日》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和平时期巴西琉斯的职能在于司法审判，他们裁决各种民事案件，主要是买卖纠纷和遗产争执，法庭就设在市场上，根据的是习惯法。众所周知，习惯性有很大的任意性。巴西琉斯收受贿赂偏袒一方。平民希望审判公正，但还不知道要求制定成文法。

此外，希腊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波俄提亚的诗人参加了欧波亚的卡尔克斯城国王的葬礼竞技会并获得了奖品。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全希腊性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了。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又促也了全希腊民族意识和各种地域性政治同盟的形成。赫西俄德居住的阿斯克拉受制于塞斯比亚城的巴西琉斯可以视为这一政治过程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工作与时日》反映出来的希腊社会的这些特点，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已经进入文明时期。



五



《神谱》包括三个部分：（a）序曲，原诗1-115行，述说缪斯的诞生，缪斯九神的名字，她们的性情品格特点，她们给两位诗人——赫西俄德和《神谱》作者的引导。104-115行作者祈求缪斯述说诸神的诞生，转入正题。（b）116-1020行是全诗的主体部分。“从头开始”述说宇宙诸神和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即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描绘他们的形相性情等等。“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大地母亲的后裔以天神乌兰诺斯系为主系，最为繁盛，一传至克洛诺斯，二传至宙斯。宙斯打败了提坦和提丰，确立和保住了对全宇宙的统治权，给诸神分配职司。此后便是宙斯的子女雅典娜、阿波罗等的出世，女神和凡间男子生了半人半神的英雄们。旁系有塔耳塔罗斯（地渊或地狱）系诸恶物和蓬托斯（大海）系的神与怪。（c）尾声，原诗1021-1022行。话题转向另一方面，预示另一诗篇的创作，另一批半人半神的英雄的产生。他们是一群凡间淑女和男神相爱所生的子女，是一些部落或氏族的祖先。



六



公元前8-7世纪希腊社会已进入文明时期，作为氏族社会精神产物的神话至此已基本定型。希腊神话是最丰富的。但由于希腊居民在古代曾发生过多次的迁移、冲突、交汇、融合，除各部落氏族自己创造的神话而外，又继承了克里特、迈锡尼的遗产，并在和先进的东方接触中改造吸收了埃及和西亚的神话，因此希腊神话这时呈现纷繁复杂的现象。往往不同的神具有相同的职能和相同的故事，同一个神在不同的地区又会有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故事，如此等等。《神谱》以奥林波斯神系为归宿，把诸神纳入了一个单一的世系。这样就完成了希腊神话的统一。

《神谱》对古代希腊人的宗教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公元前8-7世纪，希腊流行三种宗教，即奥林波斯崇拜、俄尔甫斯教派和厄琉息斯秘仪。后两者以德墨特尔和狄俄尼索斯为主要崇拜对象，奥林波斯教的崇拜对象则主要是宙斯、阿波罗和雅典娜。《神谱》不但继承荷马史诗传统，树立宙斯对天上和人间的统治地位，而且还把宇宙诸神和外来的神都降到他的臣仆的地位，同时把人间的贵族巴西琉斯和宙斯拉上关系，把他们说成是宙斯的学生，歌颂他们的公正和智慧。这符合初期阶级社会贵族人物的口味，在他们的提倡下，对奥林波斯诸神的崇拜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神谱》对希腊自然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一影响甚至比对宗教的影响更为深远。古希腊自然哲学一开始便以寻求世界的本原为其主课题，这和《神谱》中追述诸神的起源有着明显的联系。本世纪初著名的希腊哲学史家康福德就不相信泰勒斯的水为万物之本原的思想是突然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或从地下迸出来的。现代西方学者从第尔斯到格思里都从赫西俄德（作为《神谱》的作者）的思想中看到一种“离开神话向理性思想发展的倾向”，因而把赫西俄德作为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先驱之一。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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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时日



皮埃里亚 
 

注



 善唱赞歌的缪斯神女，请你们来这里，向你们的父神宙斯倾吐心曲，向你们的父神歌颂。所有死的凡人能不能出名，能不能得到荣誉，全依伟大宙斯的意愿。因为，他既能轻易地使人成为强有力者，也能轻易地压抑强有力者。他能轻易地压低高傲者抬高微贱者，也能轻易地变曲为直，打倒高傲者。——这就是那位住在高山，从高处发出雷电的宙斯。宙斯啊，请你往下界看看，侧耳听听，了解真情，伸张正义，使判断公正。还有你，佩耳塞斯 
 

注



 啊，我将对你述说真实的事情。

大地上不是只有一种不和之神，而是有两种。一种不和，只要人能理解她，就会对她大唱赞辞。而另一种不和则应受到谴责。这是因为她们的性情大相径庭。一种天性残忍，挑起罪恶的战争和争斗；只是因为永生天神的意愿，人类不得已而崇拜这种粗厉的不和女神，实际上没有人真的喜欢她。另一不和女神是夜神的长女，居住天庭高高在上的克洛诺斯之子把她安置于大地之根，她对人类要好得多。她刺激怠惰者劳作，因为一个人看到别人因勤劳而致富，因勤于耕耘、栽种而把家事安排得顺顺当当时，他会因羡慕而变得热爱工作。邻居间相互攀比，争先富裕。这种不和女神有益于人类。陶工与陶工竞争，工匠和工匠竞争；乞丐忌妒乞丐；歌手忌妒歌手。

噢，佩耳塞斯！请你记住这些事：不要让那个乐于伤害的不和女神把你的心从工作中移开，去注意和倾听法庭上的争讼。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一年的粮食、大地出产的物品、德墨特尔的谷物及时收贮家中，他是没有什么心思上法庭去拌嘴和争讼的。当获得丰足的食物时，你可以挑起诉讼以取得别人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再有机会这样干了。让我们用来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正审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个争端吧！须知，我们已经分割了遗产，并且你已获得并拿走了较大的一份，这极大地抬高了乐意审理此类案件热衷于受贿的王爷们的声誉。这些傻瓜！他们不知道一半比全部多多少，也不知道以草芙蓉和常春花 
 

注



 为生有什么幸福。

诸神不让人类知道生活的方法，否则，你工作一天或许就能轻易地获得足够的贮备，以致一整年都不需要再为生活而劳作了；或许立刻就可以把船舵卸下置于烟上 
 

注



 ，牛和壮骡翻耕过的田亩又会变成荒地。但是，愤怒的宙斯不让人类知道谋生之法，因为狡猾的普罗米修斯欺骗了他。因此，宙斯为人类设计了悲哀。他藏起了火种。但是，伊阿佩托斯 
 

注



 的优秀儿子又替人类从英明的宙斯那里用一根空茴香秆偷得了火种，而这位雷电之神竟未察觉。聚云神宙斯后来愤怒地对他说：

“伊阿佩托斯之子，你这狡猾不过的家伙，你以瞒过我盗走了火种而高兴，却不知等着你和人类的将是一场大灾难。我将给人类一件他们都为之兴高采烈而又导致厄运降临的不幸礼品，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

人类和诸神之父宙斯说过这话，哈哈大笑。他吩咐著名的赫淮斯托斯 
 

注



 赶快把土与水掺和起来，在里面加进人类的语言和力气，创造了一位温柔可爱的少女，模样像永生女神。他吩咐雅典娜教她做针线活和编织各种不同的织物，吩咐金色的阿佛洛狄特在她头上倾洒优雅的风韵以及恼人的欲望和倦人的操心，吩咐神使阿尔古斯 
 

注



 、斩杀者赫尔墨斯给她一颗不知羞耻的心和欺诈的天性。

宙斯作了上述吩咐，神们听从了克洛诺斯之子、众神之王的安排。著名的跛足之神 
 

注



 立刻依照克洛诺斯之子的意图，用泥土创造了一个腼腆少女的模样，明眸女神雅典娜给她穿衣服、束腰带，美惠三女神和尊贵的劝说女神给她戴上金项链，发髻华美的时序三女神往她头上戴上春天的鲜花。〔帕拉斯·雅典娜为她作了各种服式的周身打扮。〕 
 

注



 按照雷神宙斯的要求，阿尔古斯和斩杀者神使赫尔墨斯把谎言、能说会道以及一颗狡黠的心灵放在她的胸膛里，众神的传令官也给了她成篇的语言。宙斯称这位少女为“潘多拉” 
 

注



 ，意思是：奥林波斯山上的所有神都送了她一件礼物——以五谷为生的人类之祸害。

诸神之父既已布置好这个绝对无法逃避的陷阱，便派荣耀的阿尔古斯、斩杀者、诸神的快速信使把她作为一份礼物送到厄庇米修斯 
 

注



 那里。厄庇米修斯没有考虑普罗米修斯嘱咐他的话——普罗米修斯曾吩咐他永远不要接受奥林波斯的宙斯送给他的任何礼物，送到了也要退回去，以免可能成为人类的灾祸——他接受了这份礼物，后来受到祸害时，他才领会了那些话的含义。

须知在此之前，人类各部落原本生活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命运三女神 
 

注



 给人类带来了这些灾难。〔须知在不幸中人老得很快。〕这妇人用手揭去了瓶上的大盖子，让诸神赐予的礼物都飞散出来，为人类制造许多悲苦和不幸。唯有希望仍逗留在瓶颈之下的牢不可破的瓶腹之中，未能飞出来。像手持埃癸斯 
 

注



 招云的宙斯所设计的那样，在希望飞出瓶口之前，这妇人便盖上了瓶塞。但是，其他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人类，因为英明的宙斯已剥夺了他们的声音。因此，没有任何可躲避宙斯意志的办法。

如果你愿意，我将简要而又动听地为你再说一个故事，请你记在心上：诸神和人类有同一个起源。

首先，奥林波斯山上不朽的诸神创造了一个黄金种族的人类。这些凡人生活在克洛诺斯时代，那时他是天上的国王。人们像神灵那样生活着，没有内心的悲伤，没有劳累和忧愁。他们不会可怜地衰老，手脚永远一样有劲；除了远离所有的不幸，他们还享受筵宴的快乐。他们的死亡就像熟睡一样安详，他们拥有一切美好的东西。肥沃的土地自动慷慨地出产吃不完的果实。他们和平轻松地生活在富有的土地上。羊群随处可见，幸福的神灵眷爱着他们。

自从这个种族被大地埋葬之后，他们被称为大地上的神灵。他们无害、善良，是凡人的守护者。他们身披云雾漫游于大地各处，注视着人类的公正和邪恶的行为。他们是财富的赐予者，因为他们也获得了这种国王的权利。此后，奥林波斯诸神创造了第二代种族，一个远远不如第一代种族优秀的白银种族，在肉体和心灵两方面都一点不像黄金种族。这个种族的孩子在其善良的母亲身旁一百年长大，语言贫乏，在家里孩子气十足地玩耍。但是，当他长大成人、渐渐步入风华正茂的青春期时，他的成人经历非常短暂，并且由于愚昧无知而使悲伤始终与之相伴。他们不能避免犯罪和彼此伤害，又不愿意崇拜神灵和给幸福神灵的祭坛献上祭品。——这是无论居住在哪儿的凡人都应该做的。于是，克洛诺斯之子宙斯气愤地抛弃了他们，因为他们不敬居住在奥林波斯的幸福神灵。

但是，当这个种族也被埋进泥土时，他们被人类称作地下的快乐神灵。尽管他们品位低一级，但仍然得到人类的崇敬。诸神之父宙斯又创造了第三代人类——青铜种族，产生于墨利亚神女 
 

注



 ，他们可怕而且强悍，一点不像白银时代的人类。他们喜爱阿瑞斯制造哀伤的工作和暴力行为，不食五谷，心如铁石，令人望而生畏。他们力气很大，从壮实的躯体、结实的双肩长出的双臂不可征服。他们的盔甲兵器由青铜打造，房屋是青铜的，所用工具也是青铜的。那时还没有黑铁。他们用自己的手毁灭了自己，去了冷酷的哈得斯的潮湿的王国，没有留下姓名。尽管他们强大可怕，但为黑死病所征服，离开了阳光普照的大地。

在这个种族也被埋进大地后，克洛诺斯之子宙斯又在富有果实的大地上创造了第四代种族，一个被称作半神的神一般的比较高贵公正的英雄种族，是广阔无涯的大地上我们前一代的一个种族。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丧生。有些人是为了俄狄浦斯的儿子战死在七座城门的忒拜-卡德摩斯的土地上；有些人为了美貌的海伦渡过广阔的大海去特洛伊作战，结果生还无几。但是，诸神之父、克洛诺斯之子宙斯让另一部分人活下来，为他们安置了远离人类的住所，在大地之边。他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涡流深急的大洋岸边的幸福岛上，出产谷物的土地一年三次为幸福的英雄们长出新鲜、香甜的果实。远离不朽的众神，克洛诺斯王统治着他们。因为人类和众神之父释放了克洛诺斯。这些结局一样光荣和受崇敬。

目光遥远的宙斯又创造了第五代人类，让他们生活在广阔的大地上。

我但愿不是生活在属于第五代种族的人类中间，但愿或者在这之前已经死去，或者在这之后才降生。因为现在的确是一个黑铁种族：人们白天没完没了地劳累烦恼，夜晚不断地死去。诸神加给了他们严重的麻烦。尽管如此，还有善与恶搅和在一起。如果初生婴儿鬓发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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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斯也将毁灭这一种族的人类。父亲和子女、子女和父亲关系不能融洽，主客之间不能相待以礼，朋友之间、兄弟之间也将不能如以前那样亲密友善。子女不尊敬瞬即年迈的父母，且常常恶语伤之，这些罪恶遍身的人根本不知道畏惧神灵。这些人不报答年迈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信奉力量就是正义；有了它，这个人可以据有那个人的城市。他们不爱信守誓言者、主持正义者和行善者，而是赞美和崇拜作恶者以及他的蛮横行为。在他们看来，力量就是正义，虔诚不是美德。恶人用恶语中伤和谎言欺骗高尚者。忌妒、粗鲁和乐于作恶，加上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将一直跟随着所有罪恶的人们。羞耻和敬畏两女神以白色长袍裹着绰约多姿的体形，将离开道路宽广的大地去奥林波斯山，抛弃人类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人类将陷入深重的悲哀之中，面对罪恶而无处求助。

现在，我要给心里明白的老爷们讲一个故事。一只鹞鹰用利爪生擒了一只脖颈密布斑点的夜莺，高高飞翔到云层之中，夜莺因鹰爪的刺戮而痛苦地呻吟着。这时，鹞鹰轻蔑地对她说道：“不幸的人啊！你干吗呻吟呢？喏，现在你落入了比你强得多的人之手，你得去我带你去的任何地方，尽管你是一个歌手。我只要高兴，可以你为餐，也可放你远走高飞。与强者抗争是傻瓜，因为他不能获胜，凌辱之外还要遭受痛苦。”长翅膀的、飞速快的鹰说了如上这番话。

佩耳塞斯，你要倾听正义，不要希求暴力，因为暴力无益于贫穷者，甚至家财万贯的富人也不容易承受暴力，一旦碰上厄运，就永远翻不了身。反之，追求正义是明智之举，因为正义最终要战胜强暴。然而，愚人只有在受到痛苦时才能领会这个道理，因为霍尔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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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随错误的审判。贪图贿赂、用欺骗的审判裁决案件的人，无论在哪儿强拉正义女神，都能听到争吵声。正义女神身披云雾跟到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哭泣，给人们带来灾祸，甚至给那些把她赶到对她说假话的地方的人们带来灾祸。

相反，人们如果对任何外来人和本城邦人都予以公正审判，丝毫不背离正义，他们的城市就繁荣，人民就富庶，他们的城邦就会呈现出一派爱护儿童、安居乐业的和平景象。无所不见的宙斯也从不唆使对他们发动残酷的战争。饥荒从不侵袭审判公正的人，厄运也是如此。他们快乐地做自己想干的活计，土地为他们出产丰足的食物。山上橡树的枝头长出橡实，蜜蜂盘旋采蜜于橡树之中；绵羊身上长出厚厚的绒毛；妇女生养很多外貌酷似父母的婴儿。他们源源不断地拥有许多好东西，他们不需要驾船出海，因为丰产的土地为他们出产果实。

但是，无论谁强暴行凶，克洛诺斯之子、千里眼宙斯都将予以惩罚。往往有甚至因一个坏人作恶和犯罪而使整个城市遭受惩罚的，克洛诺斯之子把巨大的苦恼——饥荒和瘟疫一同带给他们。因此，他们渐渐灭绝，妻子不生育孩子，房屋被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毁坏而变少。宙斯接着又消灭他们的庞大军队，毁坏他们的城墙，沉没他们海上的船舰。

啊，王爷们！请你们也要好好考虑这个惩罚。永生神灵就在人类中间，且时刻注意那些不考虑诸神的愤怒而以欺骗的判决压迫别人的人们。须知，宽广的大地上宙斯有三万个神灵。这些凡人的守护神，他们身披云雾漫游在整个大地上，监视着人间的审判和邪恶行为。其中有正义女神——宙斯的女儿，她和奥林波斯诸神一起受到人们的敬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谁用狡诈的辱骂伤害她，她即坐到克洛诺斯之子、其父宙斯的身旁，数说这些人的邪恶灵魂，直至人们为其王爷存心不善、歪曲正义作出了愚蠢错误的判决而遭到报应为止。啊，你们，王爷们，要注意这些事；而你们，爱受贿赂的王爷们，要从心底里完全抛弃错误审判的思想，要使你的裁决公正。

害人者害己，被设计出的不幸，最受伤害的是设计者本人。

宙斯的眼睛能看见一切，明了一切，也看见下述这些事情。如果他愿意这样，他不会看不出我们城市所拥有的是哪一种正义。因此，现在我本人和我的儿子在人们中间或许都算不上是正义者——既然做正义者是恶——如果不正义者拥有较多的正义的话。但是，我认为无所不知的宙斯是终必定会纠正这种现状。

但是，佩尔塞斯啊，你要记住这些事：倾听正义，完全忘记暴力。因为克洛诺斯之子已将此法则交给了人类。由于鱼、兽和有翅膀的鸟类之间没有正义，因此他们互相吞食。但是，宙斯已把正义这个最好的礼品送给了人类。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正义并且讲正义，无所不见的宙斯会给他幸福。但是，任何人如果考虑在作证时说假话、设伪誓伤害正义，或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这一代人此后会渐趋微贱。如果他设誓说真话，他这一代人此后便兴旺昌盛。

但是，我将乐于对你——愚蠢的佩耳塞斯说一些大道理。邪恶很容易为人类所沾染，并且是大量地沾染，通向它的道路既平坦又不远。然而，永生神灵在善德和我们之间放置了汗水，通向它的道路既遥远又陡峭，出发处路面且崎岖不平；可是一旦到达其最高处，那以后的路就容易走过，尽管还会遇到困难。

亲自思考一切事物，并且看到以后以及最终什么较善的那个人是至善的人，能听取有益忠告的人也是善者。相反，既不动脑思考，又不记住别人忠告的人是一个无用之徒。出身高贵的佩耳塞斯啊，要时刻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厌恶你，头冠漂亮、令人崇敬的地母神或许会喜爱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因为饥饿总是懒汉的亲密伴侣。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因为其禀性有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备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但是，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忌羡你，因为善德和声誉与财富为伍。如果你把不正的心灵从别人的财富上移到你的工作上，留心从事如我嘱咐你的生计，不论你的运气如何，劳动对你都是上策。恶的羞耻心是穷人的伴侣。羞耻既能极大地伤害人，又能大大地助人兴盛。羞耻跟随贫穷，自信伴着富裕。

财富不可以暴力攫取，神赐的财富尤佳。一个人如果以暴力夺取巨大的财富，或借狡猾的辞令进行骗取，正如良心为贪婪所蒙骗、羞耻为无耻所抛弃时常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情形：神灵贬斥他，让他的房屋枯朽，财富在他手里迅即消失。伤害恳求者、冷待客人、爬上兄弟的床笫与其妻乱伦、忍心虐待孤儿、斥骂伤害年老少欢的父亲，神灵同样会贬斥他这些恶行，宙斯肯定会对此大发雷霆，最终会对他施以严厉的惩罚。但是，如果你彻底地阻止愚昧的灵魂去干这些事，尽你所能而纯真洁净地祭奠永生神灵，焚烧上等的肉类供品，平时无论夜晚还是神圣的白昼，奠酒和焚香来向他们赎罪，他们就对你大发慈悲，你因而可以买得别人的财产，而不是别人买去你的东西。

邀请你的朋友来进餐，但不要理睬你的敌人。特别要邀请住在你附近的人，因为如果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不幸，邻居们拔腿就跑来了，而亲戚们往往还得准备一下才能动身。坏邻居是一大灾祸，就像好邻居是一大福祉一样。有一个好邻居就如拥有一件财宝。如果你的邻居好，连一头牛也不会死亡。邻居对你有多好，你应该对他也有多好；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对他更好些。这样，如果你以后需要帮助，你就一定能从他那里得到。

不要拿不义之财，因为不义之财等于惩罚。人家爱你，你也要爱他；人家来看望你，你也要去看望他；人家赠送你东西，他也要送他东西。人们都会对慷慨者大方，但不会有谁如此对待吝啬者。给予是善，夺取是恶，它会带来灭亡。一个心甘情愿施舍的人，即使拿出的是一件宝贵的东西，他也会因此欢喜、心里高兴。但是，无论谁如果堕入无耻，只想要别人的东西，即使其物甚微，心灵也会变得冷酷无情。无论谁只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积累，就能避过目光明亮的饥饿，因为只要一点一点地增加，且不断如此，不久你会积少成多。放在家里的东西不会烦扰你。储蓄放在家里比较好，因为东西在外不保险。使用自己的东西是乐事，需要什么而自己又没有，心里痛苦，我要你注意这一点。在桶刚打开或接近用完时，你要往桶里添加，但中途要节省，用完了再节省是不幸的。

答应给朋友的报酬要算数，甚至和亲兄弟也要找人作证，因为信任和猜疑同样有害于人。

你千万不要上当，让淫荡的妇女用甜言蜜语蒙骗了你，她们目光盯着你的粮仓。信任女人就是信赖骗子。

应该只生一个儿子来供养父亲一家，因为只有这样，家中的财富才能增加。如果生养两个儿子，你就不能早死 。不过子女多的人家，宙斯也易于多给他们财富。人多多干活，财富增长快。

如果你心里想要财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劳动，劳动，再劳动。

普勒阿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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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特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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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七个女儿在天空出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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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开始收割；她们即将消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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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开始耕种。她们休息的时间是四十个日日夜夜。当她们在下一年再次露面时，你首要的是磨砺你的镰刀。平原遵循这个节气规律，海洋附近的居民，以及远离咆哮的海洋、土地肥沃的山谷居民也遵循这个规律。你如果愿意及时收获地母神赐予的一切果实，就必须出力耕耘、播种和收获，因为各种作物都只能在一定的季节里生长。否则，你日后一旦匮乏，就不是不乞求于别人的家门，而结果往往是徒费口舌，正如你才来找过我一样。愚蠢的佩耳塞斯啊，我不会再给你什么了，你要劳动，去做诸神为人类规定的那些活儿，免得有一天你领着悲苦悽惶的妻子儿女在邻居中乞讨，而他们谁也不关心你。你或许能得到二、三次施舍，但如果你再继续打扰他们，就会再也得不到什么了，你再说多少话都徒劳无益，你说得再可怜也没有人去理会你。是的，我劝你设法清偿债务、避免饥饿。

首先，弄到一所房屋、一个女人和一头耕牛。女人我是说的女奴，不是说的妻子，她也可以赶牛耕地。你得在家里置备好各式各样的农具，免得求借于他人而遭到拒绝时，你会因缺少耕牛农具而错过时令、误了农活。今天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后天。懒汉不能充实谷仓，拖沓的人也是如此。勤劳就工作顺当，做事拖沓者总是摆脱不了失败。

当灼热的阳光减退其威力时，万能的宙斯送来了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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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肉体开始觉得舒服多了。——那时，天狼星在生来就有痛苦的人类头顶上漫步，但它白天走的路程短，夜晚走的路程长。——在这个时节，阵雨打得树叶纷纷落地，树枝不会萌发新芽，用铁斧砍伐的树木最不易遭受虫蛀。因此你要记住伐木取材，这正是干此类活计的时节。取一段3足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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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径的臼材、一根3肘尺长的杵和一根7足尺长的轴，这是正确的取料。如果你把轴弄成8足尺长，你就还能从其上截取一个木槌。你要为10掌宽的大车取一根3拃长的车轱辘，你也要取许多弯曲的材料；在山上或田野里找到合适的檞树时，你也要取一根犁辕带回家，因为它坚硬无比，最适合牛拉，只要雅典娜的伙计把它装到犁头上，再把它用暗销固定在犁杆上就行。你要准备好两个犁，在家里加工好，一个是天然木犁，另一个是用几根木料装配而成的。因为这样做好得多，损坏了一个你可以使用另一个。月桂树或榆树做成的犁杆最不易被虫蛀，犁头要用橡树，犁辕要用檞树。耕田要用两头都是9岁的公牛，因为这时它们力气最足，正当最佳年龄时期，最适合耕田。在田里它们不会打架或破坏耕犁，致使活儿不能完成。赶牛耕田的应是个精力旺盛的40岁的男人，让他一餐吃一个可分为四大块或八小块的面包。他能专心干自己的活儿，使犁沟笔直，不盯着同年龄的伙伴而会把心放在活儿上。播种的人年龄不能比他小，否则会浪费种子。因为比他更年轻的人会因看着伙伴而魂不守舍。

你要注意来自云层上的鹤的叫声，它每年都在固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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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叫。它的叫声预示耕田季节和多雨冬季的来临，它使没有耕牛的农夫心急如焚。那时候，你要精心养壮牛棚里的头角弯曲的耕牛。须知说一声“借给我两头耕牛、一辆大车”是一件易事，但对方以“我的牛有活要干”为借口加以拒绝也同样易如反掌。富于幻想的人常口口声声说造一辆大车，但竟不知造一辆大车要有上百根木料，你得事先留意把这些木料聚藏在家里。

耕种季节一到，你要和奴仆们一样不分晴雨抓紧时间抢耕抢种。每天清晨你自己就下田干活，只有这样，人手才能到齐，你的田地才有可能适时地耕种完毕，你要在春季耕种，但是夏季休耕的田地不会使你的希望落空。如果土质变得愈益贫瘠，你就播种休耕地。休耕地是生活的保障，孩子们的安慰。

为了获得粒大实满的谷物，在刚开始给耕牛戴上颈轭，系上皮带，握住犁把，手挥鞭赶它们拉犁耕地时，你就要向地下的宙斯、无辜的德墨忒尔祈祷。你在耕种时要吩咐一名奴隶带着锄头跟在后面，用泥土盖住种子，以免鸟儿啄食，因为管理得好是凡人的至善，反之则是凡人的极恶。这样做，如果奥林波斯之王宙斯允许一个善果，你的麦穗就会粒大实满，频频向大地鞠躬致意。这时候，你要打扫谷仓，清除蜘蛛网。在你吃着谷仓中的余粮时，我相信你会觉得高兴的。直到灰色的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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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仍然家有余粮，不需要焦急求人，只有别人需要你的帮助。

但是，如果你到太阳回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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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耕种肥沃的田地，你将坐在地上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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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里抓起的是一把细细的麦秆，扎起来只是一捆乱草，还沾满泥土，没有一点快乐可言。只要一只篮子，你就可以把全部收获统统装回家，几乎没有人羡慕你。不过，神盾持有者宙斯的意愿也因时而异，凡人很难说定。因为如果你耕种得晚一点，你也有可能碰巧得到补救；也就是说，当布谷鸟第一次鸣叫于橡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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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涯大地上的人类都为之高兴时，如果宙斯在第三天送来雨水，并且下个不停，直到地上水深刚好齐牛蹄，不多也不少，这样，晚耕的人就可望与早耕种的人获得同样好的收成。你要把这一切牢记心间，尤其要注意灰色的春季和雨季的来临。

在冷得无法下田干活的冬季，别贪图铁匠铺子和人多的旅店暖和而待在那些去处（因为这时，勤劳者可以使自己的家室十分兴旺），以免严寒的冬天使你贫穷而无助，以免被迫用消瘦了的手去擦热自己肿起的脚。然而，抱着虚无缥缈的希望的懒汉，因缺乏生活来源心里想起做坏事。对于一个没有生活保障而还贪图安乐的匮乏者来说，伴随着他的不是一个有益的希望。

尚在仲夏时，你就应该吩咐你的奴隶：“夏天不会常驻，动手建造谷仓吧！”

要避开勒那昂月 
 

注



 的不幸日子，这个月中每天都可能有牛冻死。北风之神在大地上吹着寒气，人类便会尝到霜天雪地的苦头。北风越过马群遍地的色雷斯，吹到广阔的大海上，搅得海水汹涌翻滚，所到之处，大地森林发出吼声，山谷中枝叶繁茂的高大橡树和粗壮的松树连根拔起倒在丰产的大地上，浓密的森林发出呼啸，野兽冷得发抖、尾巴夹到两腿之间，甚至身上长有浓厚毛层的动物也是如此，尽管它们胸毛厚密，北风的寒气也能吹进它们的心窝。寒气甚至穿透牛的皮层而不受阻挡，也吹进毛层细密的山羊体内。但是，北风绝不能把寒光透进绵羊体内，因为它们身上长有大量绒毛。寒光使老年人冷得缩成一团，但却冻不了娇嫩的少女，她们待在屋里，依偎着亲爱的妈妈，还不知道金色女神阿佛洛狄特所做的事情：在一个寒冷的冬日，她洗完柔软的身体，涂上橄榄香油，躺在室内自己的房间里，不知道这时候乌贼鱼正畏缩在自己没有生火的屋里或没有欢乐的家里，啃咬自己的脚尖。太阳告诉他不去任何地方，而只去黑人的土地和城市，更加懒洋洋地照耀着整个希腊种族。那时候，森林里有角无角的动物全都可怜地冷得牙齿打战，穿过沼泽地而逃，一心只想找到一处浓密的树丛或一个岩洞做藏身之所。但是，他们都像手拄拐杖、驼背弓腰的老人一般，无处藏身以躲过冰天雪地的时光。

在这个季节里，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你应该像我吩咐你的那样，穿一件软质上装、一件长袍。你的衣料应该在细细的经线上织上厚厚的纬线。穿着这种衣服，你周身的汗毛可依然如故，不至于冷得竖起来。你得系紧正好合脚的靴子。靴子要用牛皮做成，里面要衬一层厚厚的毛毡。霜天雪地的季节来临时，你得用牛筋线把初生山羊的皮缝好，穿在身上以防雨；头上要戴一顶毛毡制成的帽子，不让你的耳朵淋雨。在北风之神已经降临之后，黎明时辰特别寒冷，清晨有益的雾气从繁星点缀的天庭弥漫到大地上有福者的田野。当色雷斯的北风驱赶厚厚的云层时，长流不息的江河上的雾气被它高高卷起吹送到陆地上，有时在黄昏时刻凝结成雨，有时则形成狂风。为了避过这阵风，你要赶紧做完活儿及早回家，以免自天而降的乌云裹住了你，淋湿你的衣服而使你的身体着凉。要避过冬季，这是最艰难的月份，对人和羊都一样。在这个季节里，为牛只要准备是平常一半的饲料即可，但给家里人准备的粮食要多些，因为夜长可以帮助你节省。你要注意以上所说的一切，直到这一年结束，黑夜和白昼长度变得相等，万物之母的大地又带来丰富多样果实的时节。

宙斯结束了太阳回归 
 

注



 后的寒冷的六十天，牧夫座第一次于黄昏时分光彩夺目地从神圣的大洋河上升起 
 

注



 ，潘狄翁 
 

注



 的尖声悲悼的女儿——燕子继之飞进了人类的视野，春季便降临人间。要在她到来之前修剪葡萄藤，这样做比较好。

当蜗牛从地下爬到植物上 
 

注



 以躲避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时，这就不再是葡萄园松土的季节了，而是磨砺镰刀，叫醒奴隶准备收割的时候了。在太阳烤得人难受的收获季节，不要躲在阴凉处坐地，不要一直睡到大天亮。那时节，你应该天天早起，抓紧时间把收获物运回家。只有这样，你的生计才能有保障。一个人早晨干的活儿能占全天的三分之一。早晨是外出的人赶路的最好时辰，也是劳动者干活儿的最好时辰；事实上，许多人趁早晨赶路，许多牛趁早晨耕田。

在菊芋开花时节 
 

注



 ，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不停地振动翅膀尖声嘶叫。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人最虚弱。那时天狼星烤晒着人的脑袋和膝盖，皮肤热得干燥。在这时节，我但愿有一块岩石遮成的阴凉处，一杯毕布利诺斯的美酒，一块乳酪以及老山羊的奶，未生产过小牛的放在林间吃草的小母牛的肉和初生山羊的肉。我愿坐在阴凉下喝着美酒，面对这些美馔佳肴心满意足；同样，我愿面对清新的西风，用常流不息的洁净泉水三次奠水，第四次奠酒。

大力气的奥利安一出现 
 

注



 ，你就要催促你的奴隶们在一个空阔地方的一块平滑的场地上扬净地母神赐予的谷物。过秤后要贮藏在坛坛罐罐里。当你已把生活所需的全部食物妥善地贮备在家里时，我劝你赶走一个雇工，挑选一名没有孩子的女仆，因为有孩子的女仆要照料孩子，会带来麻烦。你要关心牙齿参差不齐的狗，不要克扣它的食物，以防盗贼偷走你的东西。同时，你也要为牛和骡准备充足的饲料和褥草。此后，你就要让你的奴隶们休息他们可怜的膝盖，从耕牛颈上卸下轭头也让它们休息。

当猎户座和天狼星走进中天，牧夫座黎明时出现在玫瑰色的天庭时 
 

注



 ，佩耳塞斯啊，你要采摘葡萄，并把它们拉回家；在阳光下晒十天十夜，再捂盖五天，第六天把快乐的狄俄尼索斯的这些礼品装进器皿。但是，当普勒阿里斯、许阿得斯 
 

注



 和有力的奥利安开始降落时， 
 

注



 要记得及时耕地。于是，刚好完成了斗换星移的一年过程。

如果你想起要作不舒适的远航……当普勒阿得斯为逃过奥利安的巨大气力躲入重雾的大海时， 
 

注



 各种风暴一定开始肆虐。此时，你不要再航行于起泡沫的海面上了，要记住我的嘱咐，还是去耕耘你的田地。把船拉上岸，用石块堆积在船的四周，以阻挡潮湿风浪的威力，抽出船底板，别让雨水把它泡烂了。把所有船具卸下来搬进屋里，整洁地收藏好航海用的风帆，把好使的船舵高挂在烟之上。你就这么等着，等到航海季节到来时，再把船拉到海边，装上货物出海，这样你可以用它获利。愚蠢的佩耳塞斯啊，要像你我的父亲一样常常扬帆出海以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有一次他从爱奥尼亚的库莫越过广阔的海域来到这个寺方，不是逃避富裕和幸福，而是为了逃离宙斯加给人们的可怕贫穷。他定居在赫利孔山附近的一个贫穷村落阿斯克拉，这地方冬季寒冷，夏季酷热，风和日丽之日犹如凤毛麟角。

佩耳塞斯，你不但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尤其要记住适宜航海的季节。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

一旦你把自己那颗迷误的心拨正到做买卖上，希望避免债务和不快的饥饿时，我将告诉你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节律，尽管我没有航海和驾船技术，因为我还从未乘船到过宽广的海域，仅仅从奥利斯（从前阿凯亚人结集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从神圣的希腊开往出产美女的特洛伊时，曾因遇到风暴而停留在这里。）去过欧波亚，那次我去卡尔克斯参加智慧的安菲达玛斯的葬礼竞技会，会上这位品德高尚的英雄的后代宣布和颁发了奖品。高兴的是我因唱一首赞歌而获奖，拿走了一只有把儿的青铜三脚鼎，我把它献给了赫利孔山的文艺女神，因为正是她们在这山上首次指引我走上歌唱的道路。我的全部乘船经历就是这些。不过我还要把持盾者宙斯的心愿告诉你，因为文艺女神已教会我吟唱奇妙的圣歌。

当令人厌倦的炎热季节渐渐结束时，太阳回归 
 

注



 后五十天，是人类航海的最佳季节。这时候，你的船只不会受到损坏，大海也不会溺死水手，除非摇撼大地之神波塞顿或众神之王宙斯存心加害于你，因为结局好坏同样都由他们而定。那时，和风轻拂，大海无害于航行。你尽管放心地相信风神，把快船下到大海里，并把你所有的货物装到船上去，无需顾忌。但是，你要尽快返家，不要等到新鲜葡萄酒上市，秋雨季节以及南风神的可怕风暴的来临。这时伴随着宙斯的滂沱秋雨而来的南风搅动着海面，带来极大的危险。

人类还可以在春季航行， 当无花果树顶上的嫩枝头刚刚抽出像乌鸦脚印大小的嫩叶时，可以驾船出海。这是春天的航海时机。我不称赞春季航海，因为我心里不欢喜它，这个季节航海要碰运气，很少逃避得了厄运。然而，有的人由于无知也会这样做。钱财是穷人的生命，但是，死在波涛中是可怕的。我嘱咐你要像我说的那样在心里琢磨所有这一切。你不要把全部的货物都放到空空的船上去，留下的部分要多一些，放在船上的部分要少些。在波涛中碰上灾难是一件坏事，这就像把一大宗货物放在一辆大车上，车轴压断货物毁坏一样。你要把握好尺度，在诸事中适当是最佳原则。

你应该在风华正茂的30岁左右娶妻完婚，别太早也别太迟了。这是适时的婚姻。女性在青春期之后四年才发育成熟，在第五年应娶她过门。要娶一位少女，以便你可以教会她谨慎为人。最好娶一位邻近的姑娘，但是要谨慎，免得你的婚姻成为邻居们的笑柄。娶到一位贤惠的妻子胜过获得其他任何东西，没有比娶一位品行恶劣的老婆更糟糕的了。好吃懒做，不顾丈夫死活的妻子会促使其夫过早的衰老。

不要惹永生诸神生气，不要把朋友当做兄弟。如果你这样做，不要先冒犯他，也不要用说谎来开玩笑。如果他先得罪你，不论是说了坏话还是做了坏事，你要记住予以加倍报复。如果他愿意与你言归于好，并打算给予补偿，你应愉快接受。交朋友朝秦暮楚的人是没有价值的，至于你自己，则应待人以诚。

不要让人觉得你滥交朋友，或无友上门；也不要让人觉得你与恶人为伍，或与善者作对。

永远不要随便责备一贫如洗、苦受煎熬的人，因为贫穷是永生神灵给予的。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一条慎言的舌头，最大的快乐是它的有分寸的活动。如果你说了什么坏话，你不久就将听到有关你的更大的坏话。

宾客众多的聚会，即使宴会普通，你也要受之如常，因为这种宴会花费最少，快乐最多。

不要在黎明后不洗手便给宙斯浇奠芳冽的美酒，同样也不要给其他的不朽神灵奠酒；否则他们不听你的祷告，反而唾弃祷告者。

不要面对太阳笔直地站着解小便，要记住在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里干这事；不要在行路时解小便，无讼在路上还是在路旁；不要赤身裸体；黑夜属于快乐的神灵。一个心智发达的细心人，他们总是坐下来，或者走到一个封闭庭院的墙角下做这事。

不要在家中的炉灶旁暴露个人不洁的阴私部位，要设法避免这事发生。不要在参加不详的葬礼返回后生育子女。要在参加神圣的祭神节庆后生育后代。

你得眼睛看着美好的河水作过祷告，又在此清澈可爱的水中把手洗净之后，才能趟涉这条常流不息的潺潺的流水。无论是谁过河，倘若带着一双没有洗净邪恶的手，诸神都会对他生气，并在以后给他增添麻烦。

不要在欢乐的祭神节日里用烧红的剪刀修剪五个指头上的指甲。

酒宴时不要把长柄勺子放在调酒用的碗里，因为厄运往往由此而生。

建造房屋不要造得马虎粗糙，否则叫声难听的乌鸦会落在上面咶噪。

不要从不洁静的器皿里拿东西吃或取水洗手洗脸，因为这类器皿里藏有灾祸。

不要让一个十二天的男孩坐在圣物上，这样做非常有害，因为这会使他丧失男子气；也不要让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男孩这样做，理由同上。男人不应该用女人用过的水洗澡，否则他会因之在某个时候遭到深重的灾难。如果你碰巧看见正在焚烧的祭物，不要嘲笑这种秘仪，否则神也会对你生气。不要在河流入海处小便，也不要往喷泉里小便，要注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也不要在这些地方大便，这样做是很不适宜的。

同样，要提防谣言。谣言是邪恶，容易滋生传播，但受害者却苦不堪言，消除它困难重重，传播的人多了，谣言永远不会干净全部地消失，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成为真理。

你要谨守宙斯赋予的这些时日，适当地告知你的奴隶们：一个月的第三十天是巡察工作和分配粮食的最好时日。

须知，下述这些日子是无所不知的宙斯定下的，只要人们能不把它们搞错了。

首先，每月的第一 、第四、第七天皆是神圣之日。第七天是勒托生下佩带金剑的阿波罗的日子。第八天、第九天——上旬里至少这两天是特别有利于人类劳动的。十一日和十二日两天都是好日子，无论用于剪羊毛，还是用来收获喜人的果实；但十二日比十一日更好，因为这一天，在空中荡秋千的蜘蛛整天编织自己的网络，蚂蚁聚成堆，这一天妇女应搭起织机，开始自己的工作。

不要在上旬的第十三日 
 

注



 开始播种（谷物），但这一天最适宜移栽（植物）。

每月中旬的第六天非常不利于植物，但有利于男孩降世，虽然也不利于女孩出生，不利于姑娘出嫁。每月上旬的第六天不适宜女婴出世，但适宜阉割山羊和绵羊，也是建筑绵羊围栏的好日子。这天适宜男孩降世。但是，那天出生的人将喜欢挖苦、说谎、狡辩和私通。

应在每月第八天阉割公猪和吼叫的公羊，在第十二天阉割耐使的骡子。

在伟大的第十二天，聪明人应该诞生，这样的人最有深谋远虑。每月第十天是男性隆生的吉祥日，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女性降生的吉祥日。在那天，你用手抚摸驯服绵羊、蹒跚长角的牛、牙齿锋利的狗和肥壮的骡子。但是在上旬和下旬的第四天，你要小心避免使你痛心的麻烦，这是一个命运攸关的日子。

每月第四天可以娶媳妇过门，但心须要选一个有这种喜事吉兆的第四日。

要躲过每月第五天，因为这些天艰难可怕。在某个月的第五天，据说厄里倪厄斯 
 

注



 曾帮助了誓约女神的降生，而誓约女神是厄利斯 
 

注



 生下来追究伪誓者的。

要小心谨慎在每月中旬的第七天把德墨忒尔赐予的谷物扔到圆形脱谷场上，伐木工要砍伐建房用的木材和许多适宜造船用的木料。在第四天开始建造狭长的舟船。

每月中旬第九天愈晚愈好，但上旬的第九天完全无害于人类，这天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出生的吉祥日，永远不是一个完全不吉祥的日子。

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每月第二十七天最利于打开酒坛，给牛、骡和快马套上轭头，以及把具有许多桨位的快船拖到葡萄紫色的大海上去。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它的真名字。

要在每月第四天打开坛塞。每月中旬的第四天是一个最为神圣的日子。此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每月第二十日之后的第四天，其早晨最好，傍晚欠佳。

以上说的这些日子对大地上的人类是一大恩典。其余日子捉摸不定，不那么吉利，不带来任何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日子，但几乎没有人能说出究竟为什么。一个日子有时像一位继母，有时又像一位亲娘。一个人能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做自己本分的工作，不冒犯永生的神灵，能识别鸟类的前兆和避免犯罪，这个人在这些日子里就能快乐，就能幸运。





[1]
 在奥林波斯山麓，是缪斯的出生地。见《神谱》



[2]
 诗人赫西俄德的兄弟。



[3]
 草芙蓉和常春花：就如“面包和乳酪”一样是穷人的食物。——英译者



[4]
 指无航海活动。



[5]
 希腊神话中提坦神之一，乌兰诺斯（天神）和该亚（地神）之子，普罗米修斯、阿特拉斯之父。



[6]
 希腊神话中的火神和冶炼业的保护神。



[7]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怪物，一译阿耳戈斯。



[8]
 指赫淮斯托斯，因曾得罪宙斯被从天上扔下而致瘸。



[9]
 基本内容与72行有重复，系根据不同抄本。以下用括号处，皆表示来自不同抄本异文。不另注。



[10]
 意为“一切馈赠”。



[11]
 普罗米修斯之弟。



[12]
 亦即惩罚三女神。见《神谱》



[13]
 即神盾，赫淮斯托斯为宙斯制造的，宙斯摇动它就会电闪雷鸣。



[14]
 见《神谱》



[15]
 指堕落到极点。



[16]
 霍尔卡斯，誓言之神。



[17]
 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以后便变成七星（昴星团）。



[18]
 提坦神伊阿佩托斯和克吕墨涅之子，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之弟。



[19]
 在阳历5月初。——英译者



[20]
 在阳历11月份。——英译者



[21]
 在阳历10月份。——英译者



[22]
 以一脚之长量物，如尺。为避免和现行英尺相混，暂译“足尺”。



[23]
 阳历约11月中旬。——英译者



[24]
 因为嫩芽尚未脱去灰色的旧壳。——英译者 但πολιός亦可译为“阳光灿烂的”。



[25]
 在阳历12月份，冬至。——英译者



[26]
 指麦秆矮小。



[27]
 即2月。



[28]
 在阳历1月下旬和2月上旬。——英译者



[29]
 在冬至日左右。



[30]
 在阳历2-3月间。——英译者



[31]
 爱奥尼亚传说中的英雄，雅典的第一代王。



[32]
 时令约在阳历的5月中旬。——英译者



[33]
 在阳历6月份。——英译者



[34]
 时当7月。奥利安（’Ωρίων）希腊神话中健美的猎人，天文学中的猎户座。



[35]
 在阳历9月份。——英译者



[36]
 金牛座的七颗星。



[37]
 在阳历10月末。



[38]
 在阳历10月末或11月初。——英译者



[39]
 在阳历7-8月间。



[40]
 这是波俄提亚农民的称法，阿提克人称之为中旬的第一日。



[41]
 复仇女神。见《神谱》



[42]
 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见《神谱》。




神谱



让我们从赫利孔的缪斯开始歌唱吧，她们是这圣山的主人。她们轻步漫舞，或在碧蓝的泉水旁或围绕着克洛诺斯之子、全能宙斯的圣坛。她们在珀美索斯河 
 

注



 、马泉或俄尔美俄斯泉沐浴过娇柔的玉体后，在至高的赫利孔山上跳起优美可爱的舞蹈，舞步充满活力。她们夜间从这里出来，身披浓雾，用动听的歌声吟唱，赞美宙斯——神盾持有者，赞美威严的赫拉——亚哥斯 
 

注



 的脚穿金鞋的女神，以及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明眸的雅典娜，还有福玻斯·阿波罗、喜爱射箭的阿尔忒密斯、大地的浮载者和摇撼者波塞顿、可敬的忒弥斯 
 

注



 、眼波撩人的阿佛洛狄特、金冠的赫柏、漂亮的狄俄涅、勒托 
 

注



 、伊阿佩托斯 
 

注



 和狡猾的克洛诺斯、厄俄斯 
 

注



 、伟大的赫利俄斯和明亮的塞勒涅，她们也歌颂该亚、伟大的俄刻阿诺斯、黑暗的纽克斯，以及其他永生不朽的神灵。曾经有一天，当赫西俄德正在神圣的赫利孔山下放牧羊群时，缪斯教给他一支光荣的歌。也正是这些神女——神盾持有者宙斯之女，奥林波斯的缪斯，曾对我说出如下的话，我是听到这话的第一人：

“荒野里的牧人，只知吃喝不知羞耻的家伙！我们知道如何把许多虚构的故事说得像真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也知道如何述说真事。”

伟大宙斯的能言善辩的女儿们说完这话，便从一棵粗壮的橄榄树上摘给我一根奇妙的树枝，并把一种神圣的声音吹进我的心扉，让我歌唱将来和过去的事情。她们吩咐我歌颂永生快乐的诸神的种族，但是总要在开头和收尾时歌唱她们——缪斯自己。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一切关于橡树或石头的话呢？ 
 

注





来吧，让我们从缪斯开始。她们用歌唱齐声述说现在、将来及过去的事情，使她们住在奥林波斯的父神宙斯的伟大心灵感到高兴。从她们的嘴唇流出甜美的歌声，令人百听不厌；她们纯洁的歌声传出来，其父雷神宙斯的殿堂也听得高兴，白雪皑皑的奥林波斯山峰、永生神灵的厅堂都缭绕着回音。她们用不朽的歌声从头唱起，首先赞颂可敬的神的种族——大地和广天结合生下的那些神灵——一切有用之物的赐予者，其次在歌曲开始和结束时歌唱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称赞他是神灵中之最卓越者、最强有力。此外，她们还歌颂人类和巨人，在奥林波斯取悦宙斯的心灵——她们是奥林波斯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

统治厄琉塞尔山丘的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在皮埃里亚生了她们 
 

注



 ，她和克洛诺斯之子宙斯结合生下她们——没病没痛无忧无虑的九个神女。英明的宙斯和她同寝九夜，远离众神睡在她那圣床上。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流逝，同样的季节又回来了，一年过去了，过了这许多许多的日子，她生下了九个女儿。（她们有一样的思想，都爱好歌曲，她们的心灵一样地无忧无虑。）她们就生在离冰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最高峰很近的地方，那里有她们明亮的舞蹈场地、漂亮的住处，美惠神女和愿望之神愉快地与之为邻。她们口吐优美歌声，用歌声赞美万物的法则和不朽众神的美好生活方式；然后，她们满意自己有一副甜美的歌喉，唱着神圣的歌曲走上奥林波斯山巅。她们吟唱时，黑暗的大地在她们身边发出回音；她们去见父神时，美妙的歌声从她们脚下升起。宙斯用武力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克洛诺斯后，那时正统治着天宇。他自己拥有闪电和霹雳，公平地给众神分配了财富，宣布了荣誉。

因此，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缪斯——伟大宙斯的九个女儿歌颂这一切。她们的名字是：克利俄、欧忒耳佩、塔利亚、墨尔波墨涅、忒耳普霍瑞、厄拉托、波吕姆尼亚、乌刺尼亚、卡利俄佩。卡利俄佩 
 

注



 是她们大家的首领，她总是陪伴着受人尊敬的巴西琉斯。伟大宙斯的女儿们尊重宙斯抚育下成长的任何一位巴西琉斯，看着他们出生，让他们吮吸甘露，赐予他们优美的言词。当他们公正地审理争端时，所有的人民都注视着他们，即使事情很大，他们也能用恰当的话语迅速作出机智的裁决。因此，巴西琉斯们是智慧的。当人民在群众大会上受到错误引导时，他们和和气气地劝说，能轻易地拨正讨论问题的方向。当他们走过人群聚集的地方时，人们对他们像对神一般地恭敬有礼；当人民被召集起来时，他们鹤立鸡群，是受人注目的人物。缪斯给人类的神圣礼物就是这样。正是由于缪斯和远射者阿波罗的教导，大地上才出了歌手和琴师。巴西琉斯则是宙斯的学生，缪斯友爱的人是快乐的，甜美的歌声从他的嘴里流出。如果有人因心灵刚受创伤而痛苦，或因受打击而恐惧时，只要缪斯的学生——一个歌手唱起古代人的光荣业绩和居住在奥林波斯的快乐神灵，他就会立刻忘了一切忧伤，忘了一切苦恼。缪斯神女的礼物就会把他的痛苦抹去。

光荣属于你们，宙斯的孩子们！高唱美妙的歌曲赞颂永生不死的神圣种族吧！他们是大地女神该亚、星光灿烂的天神乌兰诺斯和黑暗的夜神纽克斯的子女，以及咸苦的大海蓬托斯所养育的后代。首先请说说诸神和大地的产生吧！再说说河流、波涛滚滚的无边大海、闪烁的群星、宽广的上天，（以及他们所生的赐福诸神的来历吧！） 
 

注



 再说说他们之间如何分割财富、如何分享荣誉，也说说他们最初是怎样取得重岭叠嶂的奥林波斯的吧！你们，住在奥林波斯的缪斯，请你们从头开始告许我这些事情，告诉我，他们之中哪一个最先产生。

最先产生的确实是卡俄斯（混沌），其次便产生该亚——宽胸的大地，所有一切〔以冰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峰为家的神灵〕 
 

注



 的永远牢靠的根基 
 

注



 ，以及在道路宽阔的大地深处的幽暗的塔耳塔罗斯、爱神厄罗斯——在不朽的诸神中数她最美，能使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人销魂荡魄呆若木鸡，使他们丧失理智，心里没了主意。从混沌还产生出厄瑞玻斯 
 

注



 和黑色的夜神纽克斯；由黑夜生出埃忒耳 
 

注



 和白天之神赫莫拉，纽克斯与厄瑞玻斯相爱怀孕生了他俩。大地该亚首先生了乌兰诺斯——繁星似锦的皇天，他与她大小一样，覆盖着她，周边衔接。大地成了快乐神灵永远稳固的逗留场所。大地还生了绵延起伏的山脉和身居山谷的自然神女纽墨菲的优雅住处。大地未经甜蜜相爱还生了波涛汹涌、不产果实的深海蓬托斯。后来大地和广天交合，生了涡流深深的俄刻阿诺斯、科俄斯、克利俄斯、许佩里翁、伊阿佩托斯、忒亚、瑞亚、忒弥斯、谟涅摩绪涅以及金冠福柏和可爱的忒修斯 
 

注



 。他们之后，狡猾多计的克洛诺斯降生，他是大地该亚所有子女中最小但最可怕的一个，他憎恨他那性欲旺盛的父亲。

大地还生了勇敢无比的库克洛佩斯——赠给宙斯雷电、为宙斯制造霹雳的布戎忒斯、斯忒罗佩斯和无比勇敢的阿耳戈斯 
 

注



 。他们都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间，除此而外，一切方面都像神。由于他们都仅有一只圆眼长在额头上，故又都号称库克洛佩斯 
 

注



 。他们强壮有力，手艺精巧。

该亚和乌兰诺斯还生有另外三个魁伟、强劲得无法形容的儿子，他们是科托斯、布里阿瑞俄斯和克埃斯——三个目空一切的孩子。他们肩膀上长出一百只无法战胜的臂膀，每人的肩上和强壮的肢体上都还长有五十个脑袋。他们身材魁伟、力大无穷、不可征服。在天神和地神生的所有子女中，这些人最可怕，他们一开始就受到父亲的憎恨，刚一落地就被其父藏到大地的一个隐秘处，不能见到阳光。天神十分欣赏自己的这种罪恶行为。但是，广阔的大地因受挤变窄而内心悲痛，于是想出一个巧妙但罪恶的计划。她即刻创造了一种灰色燧石。用它做成一把巨大的镰刀，并把自己的计谋告诉给了亲爱的儿子们。她虽然内心悲伤，但还是鼓动他们，说道：

“我的孩子，你们有一位罪恶的父亲，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让我们去惩罚你们父亲的无耻行径吧！是他最先想出做起无耻之事的。”

她说了这番话之后，孩子们全被恐惧所支配，无人敢于开口。但狡猾强大的克洛诺斯鼓起勇气回答了亲爱的母亲：

“妈妈，我答应你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不起臭名昭著的父亲，最他最先想出做无耻之事的。”

听了克洛诺斯这样的回答，地神该亚欣喜万分，安排他埋伏在一个地方，交给他一把缺口如锯齿的镰刀，并向他和盘托出了整个计划。

广大的天神乌兰诺斯来了，带来夜幕，他渴求爱情 ，拥抱大地该亚，展开肢体整个地覆盖了大地 
 

注



 。此时，克洛诺斯从埋伏处伸出左手，右手握着那把有锯齿的大镰刀，飞快地割下了父亲的生殖器，把它往身后一丢，让它掉在他的后面。它也没白白地从他手里丢掉，由它溅出的血滴入大地，随着季节的更替，大地生出了强壮的厄里倪厄斯 
 

注



 和穿戴闪光盔甲、手执长矛、身材高大的癸干忒斯 
 

注



 ，以及整个无垠大地上被称作墨利亚 
 

注



 的自然神女们。克洛诺斯用燧石镰刀割下其父的生殖器，把它扔进翻腾的大海后，这东西在海上漂流了很长一段时间，忽然一簇白色的浪花从这不朽的肉块周围扩展开去，浪花中诞生了一位少女。起初，她向神圣的库忒拉靠近；尔后，她从那儿来到四面环海的塞浦路斯。在塞浦路斯，她成了一位庄重可爱的女神，在她娇美的脚下绿草成茵。由于她是在浪花（“阿佛洛斯”）中诞生的，故诸神和人类都称她阿佛洛狄特[即“浪花所生的女神”或“库忒拉的华冠女神”] 
 

注



 ；由于到过库忒拉，因此也称“库忒瑞亚”；又因为出生在波涛滚滚的塞浦路斯，故又称塞浦洛格尼亚；又因为是从男性生殖器产生的，故又名“爱阴茎的”。无论在最初出生时还是在进入诸神行列后，她都有爱神厄罗斯和美貌的愿望女神与之为伴。她一降生便获得了这一荣誉。她也在神和人中间分得了一份财富，即少女的窃窃私语和满面笑容，以及伴有甜蜜、爱情和优雅的欺骗。

伟大的乌兰诺斯父神在责骂自己生的这些孩子 
 

注



 时，常常用浑名称他们为提坦（紧张者）。他说他们曾在紧张中犯过一个可怕的罪恶，将来要受到报应的。

夜神纽克斯生了可恨的厄运之神、黑色的横死之神和死神，她还生下了睡神和梦呓神族。尽管没有和谁结婚，黑暗的夜神还生了诽谤之神、痛苦的悲哀之神和赫斯佩里得斯姊妹 
 

注



 。赫斯佩里得斯看管着光荣大洋俄刻阿诺斯彼岸好看的金苹果和果实累累的树林。黑夜还生有司掌命运和无情惩罚的三女神——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 
 

注



 。这三位女神在人出生时就给了他们善或恶的命运，并且监察神与人的一切犯罪行为。在犯罪者受到惩罚之前，她们决不停止可怕的愤怒。可怕的夜神还生有折磨凡人的涅墨西斯 
 

注



 ，继之，生了欺骗女神、友爱女神、可恨的年龄女神和不饶人的不和女神。

恶意的不和女神 
 

注



 生了痛苦的劳役之神、遗忘之神、饥荒之神、多泪的忧伤之神、争斗之神、战斗之神、谋杀之神、屠戮之神、争吵之神、谎言之神、争端之神、违法之神和毁灭之神，所有这些神灵本性一样。此外，不和女神又生了誓言女神，如果世人存心设假誓欺骗别人，她会纠缠不止。

涅柔斯是大海蓬托斯的长子，他诚实有信。由于他值得信赖、和蔼可亲、不忘正义、公正善良，故人们称他“长者”。蓬托斯和大地女神该亚结合生下了宽阔的陶马斯、傲慢的福耳库斯、脸蛋漂亮的刻托和铁石心肠的欧律比亚。

涅柔斯和环流大洋俄刻阿诺斯之女秀发的多里斯结合，在不产果实的大海里生下了许多孩子。 
 

注



 她们是普洛托、欧克拉忒、萨俄、安菲特里忒、奥多拉、忒提斯、伽勒涅、格劳刻、库姆托厄、斯佩俄、托厄、可爱的哈利厄、帕西忒亚、厄拉托、玫瑰色臂膀的欧里刻、优雅的墨利忒、欧利墨涅、阿高厄、多托、普罗托、斐鲁萨、狄拉墨涅、尼萨亚、阿克泰亚、普洛托墨狄亚、多里斯、潘诺佩亚、漂亮的伽拉泰亚、可爱的希波托厄、玫瑰色臂膀的希波诺厄，还有库摩多刻——她能和库玛托勒革以及美踝的安菲特里忒一起轻而易举地在雾气濛濛的海面上平息波浪和阵阵狂风；此外，还有库摩、厄俄涅、头冠豪华的阿利墨德、爱笑的格劳科诺墨、蓬托波瑞亚、勒阿革瑞、欧阿革瑞、拉俄墨狄亚、波吕诺厄、奥托诺厄、吕西阿娜萨、形体完美无瑕的欧阿涅、身材迷人的普萨玛忒、神圣的墨尼珀、涅索、欧波摩珀、忒弥斯托、普罗诺厄、心灵像她不死的父亲的涅墨耳提斯。 
 

注



 以上这五十位神女都是擅长技艺，无可指责的涅柔斯的女儿。

陶马斯和深深洋流俄刻阿诺斯之女厄勒克特拉结为夫妻，生了快速的伊里斯和长发的哈耳皮厄。哈耳皮厄是两个神，一个名叫埃洛（急风暴雨），另一个名叫俄库珀忒（快飞者），她们有翅膀，能和疾风飞鸟比速度，快得像飞逝的时光。

刻托给福耳库斯生下了面孔迷人的格赖埃姐妹，她们一生下来就头发灰白。不死的神灵和大地上的人类都叫她们格赖埃。她们是衣着华丽的彭菲瑞多和袍色橘红的厄倪俄。刻托和福耳库斯还生了戈耳戈。戈耳戈居住在光荣大洋俄刻阿诺斯的彼岸——嗓音清晰的赫斯佩里得斯姊妹也住在这里——与黑夜之地相接的地方。她们是斯忒诺、欧律阿勒和命运悲惨的墨杜萨。墨杜萨是会死的凡人，斯忒诺和欧律阿勒则长生不老。黑发波塞顿曾和墨杜萨躺在一块鲜花盛开的草地上睡觉。珀尔塞斯砍掉她的头颅后，从她的躯干里生出了高大的克律萨俄耳和神马佩伽索斯。佩伽索斯就是因为出生在大洋的源头（“佩加”）附近而得名。克律萨俄耳则是因为他有一把金剑（“克律斯”意为“金的”、“阿俄耳”意为“剑”）而得名。现在佩伽索斯飞离了地面——畜群之母，来到了不死的神灵中间，他住在宙斯的宫殿里，把霹雳和闪电传送到英明的宙斯手里。克律萨俄耳与光荣大洋神的女儿卡利罗厄相爱，生下了三个脑袋的巨人革律翁。大力的赫拉克勒斯穿过大洋的渡口，在光荣的俄刻阿诺斯彼岸的昏暗牧场上杀死了俄耳托斯 
 

注



 和牧人欧律提翁后，驱赶着宽额的牛群要去神圣梯林斯的那天，在四面环海的厄律提亚把革律翁杀死在他懒洋洋的牛群旁。

卡利罗厄在一个中空的山洞里还生了一个也是不可制服的怪物——凶残的神女厄客德娜。她既“不像会死的人类，也不似不死的神灵”，半是自然神女——目光炯炯、脸蛋漂亮，半是蟒蛇——庞大可怕、皮肤上斑斑点点。她住在神圣大地之下的隐僻之处，以生肉为食。在那个远离神灵和凡人的地方，在深深的地下一块中空的岩石下，她有一个洞穴，于是神灵就把那儿赐予她做光荣的寓所。可怕的厄客德娜，这个长生不老的自然神女就守卫在阿里玛 
 

注



 的地下。

传说，胆大妄为、不知法度的可怕的提丰和目光炯炯的少女厄客德娜相爱结合，使她怀孕生下凶残的后代。最先出生的是革律翁的牧犬俄耳托斯，后来又生了一个不可制服、难以名状的怪物刻耳柏罗斯——哈得斯的看门狗，长着五十个脑袋，吠声刺耳，力大残凶，以生肉为食。第三个出生的是心灵歹毒的勒尔纳水蛇许德拉，极端愤恨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白臂女神赫拉抚养了它。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之子，安菲特律翁的养子。他遵照战利品攫取者雅典娜的意图，与好战的伊俄拉俄斯一起用无情的剑杀死了许德拉。厄客德娜还生了客迈拉，他呼气为火，高大可怕，身强力壮，快步如飞，长有三个头——一个是目光炯炯的狮首、一个是山羊之首、另一个是蛇首或者说凶猛的龙首。〔上半身是一头猛狮，下半身是一条巨龙，身体中段像山羊，呼出来的是熊熊火焰。〕 
 

注



 佩伽索斯和高贵的柏勒罗丰杀死了它。厄客德娜又和俄耳托斯相爱，生下了可怕的斯芬克斯（它毁灭了卡德摩斯的后裔 
 

注



 ）和涅墨亚的狮子。宙斯之贤妻赫拉养大了这头狮子，用它看守涅墨亚山林，结果给人们带来了灾难。它在那儿反而伤害赫拉自己的部落，称霸涅墨亚的特里托斯山和阿佩萨斯山，但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征服了它。

刻托和福耳库斯相爱结合，生下了她最小的孩子，即那个可怕的蛇妖 
 

注



 ，它看守着阴暗大地漫长边界上的某个秘密地点的全金苹果。以上是刻托和福耳库斯的后代。

忒修斯给大洋神俄刻阿诺斯生下了水流湍急的诸河之神。他们是尼罗斯、阿尔甫斯、水深曲折的厄里达诺斯、斯特律门、马伊安得洛斯、溪流秀丽的伊斯忒耳、发西斯、瑞索斯、涡流银白的阿刻罗俄斯、涅索斯、诺狄攸斯、哈利阿科门、赫普塔波卢斯、格赖尼枯斯、埃塞浦斯、神圣的西摩伊斯、珀涅乌斯、赫耳穆斯、溪流秀丽的卡伊枯斯、长长的珊伽里乌斯、拉冬、帕耳忒尼俄斯、欧厄诺斯、阿耳得斯枯斯、神圣的斯卡曼得洛斯。 
 

注





他俩还生了一群神女，这些神女与发号施令的阿波罗和河神一道照管年轻人——宙斯分派她们这个任务。她们的名字是珀伊托、阿德墨忒、伊安忒、厄勒克特拉、多里斯、普律摩诺、形象似神的乌刺尼亚、希波、克吕墨涅、洛狄亚、卡利罗厄、宙克索、克吕提厄、伊底伊阿、派西托厄、普勒克索拉、伽拉克索拉、可爱的狄俄涅、墨罗玻西斯、托厄、漂亮的波吕多拉、体态优美的刻耳刻伊斯、目光温柔的普路托、珀耳塞伊斯、伊阿涅伊拉、阿卡斯忒、克珊忒、漂亮的珀特赖亚、墨涅斯托、欧罗巴、墨提斯、欧律诺墨、橘红色服装的忒勒斯托、克律塞伊斯、亚细亚、迷人的卡吕普索、欧多拉、提刻、安菲洛、俄库耳罗厄，以及她们的首领斯梯克斯。她们是大洋神和忒修斯最先出世的一批女儿，除此而外，大洋神和忒修斯还有许多女儿。大洋神有三千个美踝的女儿，她们分散在四面八方，虽然所居的地方不同，但都一样地服务于大地和海洋。她们都是光荣的神女。庄重的忒修斯给大洋神还生有许多其他的儿子——流动时潺潺作声的河流，凡人虽不易说出他们的名字，但可以依据他们不同的居地识别他们。

忒亚与许佩里翁相爱，生下魁伟的赫利俄斯（太阳），明亮的塞勒涅（月亮）和厄俄斯（黎明）。厄俄斯照耀大地上的万物和广阔天宇中的不死神灵。

欧律比亚爱上了克利俄斯，他们结合生下高大的阿斯特赖俄斯、帕拉斯和珀耳塞斯。珀耳塞斯是人类中的智慧超群者。

厄俄斯为阿斯特赖俄斯生下勇敢的风神：吹送乌云的泽费罗斯、快速的玻瑞阿斯和诺托斯 
 

注



 ——一位配得上神灵爱慕的女神。此后，厄里戈涅亚 
 

注



 又生下了启明星厄俄斯福洛斯（“带来黎明的”）和天神以之为王冠的闪闪群星。

大洋神之女斯梯克斯与帕拉斯结合，在内室里生下了泽洛斯（竞争）和美踝的尼刻（胜利）。她还生了克拉托斯（强力）和比亚（暴力）这两个出众的儿子。这两个神除了宙斯的家而外没有另外的家，也没有任何别的居留地；除了宙斯引导他们之外，他们也不去任何地方。他们时刻与雷神宙斯同止同行。须知，奥林波斯的闪电之神宙斯曾把所有不死神灵召集到绵延的奥林波斯山，宣布任何神只要随他对提坦作战，他就不革除其权利，让他们保有如前在神灵中所拥有的地位，凡是在克洛诺斯手下无职无权的神灵都将得到公正的职务和权利。不朽的斯梯克斯在其亲爱父亲的劝告下，带着孩子们最先来到奥林波斯山，宙斯称赞她，赠予她伟大的礼物，任命她监督诸神的重大誓言，并让她的子女永远与自己住在一起。宙斯完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他自己也有力地统制主宰着他们。

福柏与科俄斯恋爱结合，怀孕生了爱穿黑色长袍的勒托。勒托性情温和，对人类和不死的神灵都和蔼友善，她一生下来就是如此，在奥林波斯诸神中她是最温柔的。福柏还生了名声很好的阿斯忒里亚。有一次珀耳塞斯把阿斯忒里亚领进他的高大房间，称她为爱妻。她怀孕生了赫卡忒——克洛诺斯之子宙斯最尊重的女神。宙斯赠赫卡忒以贵重的礼物，让她共有大地和不产谷物的海洋；她还在繁星点缀的天宇获得荣誉，极受永生众神的敬重。直到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大地上的任何一个人按照风俗奉献祭品和祈求恩惠，都呼唤赫卡忒的名字。赫卡忒乐意接受谁的祈求，这人就能轻易地多次得到荣誉；她还能给这人财富，因为她确有这种权力。像地神和天神所生的众多后代一样，她在她们那些方面也都有自己应有的一份。克洛诺斯之子从未伤害过她，也没有从她在前辈的提坦神中所得到的一切里拿走任何东西。还和起初分配的一样，她在大地、天空和海洋中拥有自己的一份。还因为她是阿斯忒里亚的唯一孩子，所以她得到的荣誉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宙斯对她的尊重而增加了很多。只要她乐意，她就能给谁很大的帮助和很多的好处：如果她坐到令人敬佩、主持裁判的国王身旁，她乐意帮助的那个人就会在法庭上惹人注目。人类之间若爆发毁灭性的战争，这位女神就会来到战场上，让她乐意帮助的人获得胜利，赢得荣誉。人类进行各种比赛时，她也是有益的，因为她也会来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于是，凭能力赢得胜利的人将轻而易举高高兴兴地获得贵重的奖品，并给父母带来光荣。她乐意站在决心帮助的骑士身旁时，对他们也是有益的。她对那些在乌云密布波涛翻滚的大海上谋生的人也是有益的，谁向她和震耳欲聋的地震之神祈祷，这位光荣的女神就能轻而易举地让他大发其财；如果她高兴，她也能易如反掌地使他瞬息间得而复失。她与赫尔墨斯一起呆在牛栏里也是有益的，能使家畜繁殖增产。如果她高兴，她可以使牛羊由少变多或由多变少。因此，尽管她是自己母亲的唯一孩子，但在所有永生神灵中受到尊敬。克洛诺斯之子分派她为年轻人的抚育者，所有在那天之后用自己眼睛看见多识的黎明女神的曙光的孩子们的教育者。因此，她一开始便是年轻人的抚育者。以上这些都是赫卡忒的荣誉。

瑞亚被迫嫁给克洛诺斯为妻，为他生下了出色的子女：赫斯提亚 
 

注



 、德墨特尔、脚穿金鞋的赫拉、冷酷无情住在地下的强大的哈得斯，震动大地轰隆作响的波塞顿和人类与诸神之父英明的宙斯——其雷声能够震动广阔的地面。每个孩子一出世，伟大的克洛诺斯便将之吞食，以防其他某一骄傲的天空之神成为众神之王；因为克洛诺斯从群星点缀的乌兰诺斯和地神该亚那里得知，尽管他很强大，但注定要为自己的一个儿子所推翻 
 

注



 。克洛诺斯因此提高警惕，注意观察，把自己的孩子吞到肚里。其妻瑞亚为此事悲痛不已。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将要出世时，瑞亚恳求自己亲爱的父母——头戴星冠的乌兰诺斯和地神该亚，替她想个办法，以便把这个亲爱的孩子的出世瞒过，让他将来推翻强大狡猾的克洛诺斯，为天神乌兰诺斯和被吞食的孩子们报仇 。他们俩爽快地听从了爱女的建议，把关于克洛诺斯及其勇敢儿子注定要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在她快要生下最小的儿子、强大的宙斯时，他们把她送到吕克托斯——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富庶的村社。广阔的大地从瑞亚手里接过宙斯，在广大的克里特抚养他长大。在黑夜的掩护下，地神首先带着他迅速来到吕克托斯，抱着他在森林茂密的埃该昂 
 

注



 山中找到一处偏僻的秘密地下洞穴，将他藏在这里。之后，瑞亚把一块大石头裹在襁褓中，送给强大的统治者天神之子，诸神之前王克洛诺斯。他接过襁褓，吞进腹中。这个倒霉的家伙！他心里不知道吞下去的是石块，他的儿子存活下来，既没有被消灭，也没有受到威胁。这个儿子不久就要凭强力打败他，剥夺他的一切尊荣，取而代之成为众神之王。

那以后，这位王子的气力和体格迅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狡猾强大的克洛诺斯被大地女神的巧妙提议所蒙骗，重新抚养这个儿子，〔被这个儿子用计谋和武力所征服，〕 
 

注



 他首先吐出了那块最后吞下的石头。宙斯将这块石头安放在道路宽广的大地上，帕耳那索斯幽谷中风景优美的皮托，以后给凡人作为信物和奇迹。 
 

注



 宙斯释放了天神之子他父亲的兄弟们，这些神曾被他父亲愚蠢地捆绑起来，现在他解开了他们身上可怕的绳索。他们不忘感谢他的好意，赠给他闪电和霹雳；而此前，庞大的地神曾把它们藏过。宙斯倚靠它们统治着神灵和凡人。

伊阿佩托斯娶大洋神之女、美踝的克吕墨涅为妻，双双同床共枕。克吕墨涅给他生下了勇敢无畏的阿特拉斯，以及十分光荣的墨诺提俄斯、足智多谋的普罗米修斯、心不在焉的厄庇米修斯。厄庇米修斯当初娶宙斯创造的少女（潘多拉）为妻，开始给以五谷为食的人类带来了灾难。墨诺提俄斯残暴凶狠，目光看得见远处的宙斯用可怕的霹雳轰击他，把他抛入厄瑞玻斯（黑暗），因为他十分傲慢，过于放肆。阿特拉斯在大地的边缘，站在嗓音清晰的赫斯珀里得斯姊妹面前，用不倦的头颅和双臂无可奈何地支撑着广大的天宇——英明的宙斯为他安排了这个命运。宙斯用挣脱不了的绳索和无情的锁链捆绑着足智多谋的普罗米修斯，用一支长矛剖开他的胸膛，派一只长翅膀的大鹰停在他身上，不断啄食他那不死的肝脏。虽然长翅的大鹰整个白天啄食他的肝脏，但夜晚肝脏又恢复到原来那么大。美踝的阿尔克墨涅的勇敢之子赫拉克勒斯杀死了这只大鹰，让这位伊阿珀托斯之子摆脱了它的折磨，解除了痛苦——这里不无奥林波斯之王宙斯的愿望。为此，忒拜出生的赫拉克勒斯在丰产大地上的声誉更胜以往。宙斯考虑到这给他那卓越儿子带来的荣誉，尽管对普罗米修斯仍然很气愤，但还是捐弃了前嫌——那是由于普罗米修斯竟与他这位克洛诺斯的万能之子比赛智慧而产生的愤怒。事情是这样：当初神灵与凡人在墨科涅发生争执，普罗米修斯出来宰杀了一头大牛，分成几份摆在他们面前。为想蒙骗宙斯的心，他把牛肉和肥壮的内脏堆在牛皮上，放在其他人面前，上面罩以牛的瘤胃，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一层发亮的脂肪，这时凡人和诸神之父对他说：

“伊阿珀托斯之子，最光荣的神灵，亲爱的朋友，你分配得多么不公平啊！”

智慧无穷的宙斯这样责备了他。但是，狡猾的普罗米修斯微微一笑，没忘记诡诈的圈套，说：

“宙斯，永生神灵中最荣耀、最伟大者，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随便挑取任何一份。”他这样说着，心里却想着自己布置的圈套。智慧无穷的宙斯看了看，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因为他这时心里正在想着将要实现的惩罚凡人的计划。宙斯双手捧起白色脂肪时，看到了巧妙布置用以欺骗他的白骨，不由地大怒起来——正是由于这次事件，以后大地上的凡人遂在芳香的圣坛上焚烧白骨献祭神灵。但是驱云神宙斯大为恼怒，对他说道：

“伊阿珀托斯之子，聪敏超群的朋友！你仍然没有忘记玩弄花招！”

智慧无穷的宙斯愤怒地说了这番话。此后，他时刻谨防受骗，不愿把不灭的火种授予居住在地上的墨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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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死的人类。但伊阿珀托斯的高贵儿子瞒过了他，用一根空茴香杆偷走了远处即可看见的不灭火种。高处打雷的宙斯看到人类中有了远处可见的火光，精神受到刺激，内心感到愤怒。他立即给人类制造了一个祸害，作为获得火种的代价。按照克洛诺斯之子的愿望，著名跛足神用泥土塑造了一位腼腆的少女形象，明眸雅典娜给她穿上银白色的衣服，亲手把一条漂亮的刺绣面纱罩在她的头上〔帕拉斯·雅典娜还把用刚开的鲜花编成的美丽花环套在她头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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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用一条金带为她束发，这是著名跛足神为讨好其父而亲手制作的礼物。这发带是一件非常稀罕的工艺品，看上去美极了。因为这位匠神把陆地上和海洋里生长的大部分动物都镂在上面，妙极了，好像都是活的，能叫出声音，还闪烁着灿烂的光彩。

匠神既已创造了这个漂亮的灾星报复人类获得火种，待他满意于伟大父亲的明眸女儿给这少女的装扮后，便把她送到别的神灵和人类所在的地方。虽然这完全是个圈套，但不朽的神灵和会死的凡人见到她时都不由地惊奇，凡人更不能抵挡这个尤物的诱惑。

她是娇气女性的起源，〔是可怕的一类妇女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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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女人和会死的凡人生活地一起，给他们带来不幸，只能同享富裕，不能共熬可恨的贫穷。就像有顶盖的蜂箱里的工蜂供养性本恶的雄蜂一样——工蜂白天里从早到晚采花酿蜜，为贮满白色蜂房而忙碌不停，雄蜂却整天呆在蜂巢里坐享别的蜜蜂的劳动成果——在高空发出雷电的宙斯也把女人变成凡人的祸害，成为性本恶者。为了报复人类获得火种，他又给人类制造了第二个灾难：如果有谁想独身和逃避女人引起的悲苦，有谁不愿结婚，到了可怕的晚年就不会有人供养他；尽管他活着的时候不缺少生活资料，然而等他死了，亲戚们就会来分割他的遗产。如果一个人挑选了结婚的命运，并且娶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那么对于这个男人来说，恶就会不断地和善作斗争；因为如果他不巧生了个淘气的孩子，他就会下半辈子烦恼痛苦得没完没了。这种祸害是无法排除的。

因此，欺骗宙斯和蒙混他的心志是不可能的。即使像伊阿珀托斯之子、善良的普罗米修斯那么足智多谋，也没有能逃脱宙斯的盛怒，且受到了他那结实锁链的惩处。

当初乌兰诺斯讨厌他的孩子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忌妒他们超凡的勇气、惊人的美貌和高大的身材，竟残忍地将他们捆绑起来，流放到道路宽阔的大地的下面。他让他们长期住在陆地的末端，这大地的边缘，在那里受尽折磨，十分痛苦，内心极其悲伤。但是，宙斯联合浓发瑞亚与克洛诺斯所生的其他不死神祇，按照大地女神该亚的忠告，把他们重新带到阳光普照的地上世界。该亚亲自向众神详细叙述一切，包括如何借助他们三人的力量赢得胜利和值得自豪的荣誉。因为这时提坦神与克洛诺斯的所有子女之间所进行的苦战已持续很长时间，双方都筋疲力尽。高傲的提坦神以高耸的俄特里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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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基地，浓发瑞亚和克洛诺斯所生的致善之神以奥林波斯山为基地。他们彼此满怀愤怒，那时战争已整整持续十年，由于势均力敌，胜负仍然未分。但在宙斯让布里阿瑞俄斯、科托斯和古埃斯三人吃了诸神的琼浆和玉食之后，他们那高傲的灵魂便复活了；于是人类和众神之父宙斯对他们说：

“告诉你们，荣耀的天地之子，现在我可以说心里话了。我们这些克洛诺斯的后代和提坦神彼此为了赢得胜利和抢占上风，每天打仗，已经打了很长时间。现在由于我们的救助，解开了残酷的镣铐，你们才摆脱了痛苦，从阴暗的地下回到了光明的世界。如果你们不忘我们的友好情意，为什么不显示你们强大的威力和不可征服的力气，对提坦神激战一场呢？”

宙斯说到这里，无可指责的科托斯答道：“众神之王，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也知道你的智慧和理解能力超群出众，你是帮助神灵逃离阴冷地狱的救星。啊，众神之王，克洛诺斯之子，由于你的运筹，我们摆脱了无情的枷锁，离开了阴暗可怕的地狱，享受到了以前得不到的幸福。因此，现在我们决定加入你们与提坦神的艰苦战争，坚定不移认真对待，在可怕的战争中支援你们。”

科托斯说完，致善之神拍手称快，他们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那一天，所有神灵包括男神和女神都鼓动继续进行可怕的战争。提坦神如此，克洛诺斯的所有子女和宙斯从地下厄瑞玻斯救到光明世界的三位力大无穷的强大神灵也是如此。所有这三位神灵都同样肩上长有一百只臂膀，结实的肢体上长有五十个脑袋。这时，三个神灵手拿巨大的石块，向提坦神发起猛烈攻击。在另一方，提坦神起劲地加强自己的阵线。他们双方都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和力气。无边的海洋在周围咆哮，大地砰然震响；宽广的天宇在摇动中呻吟，高耸的奥林波斯山因永生神灵的猛攻而摇晃；在可怕的攻击中，沉重的脚步声和投石的沉重落地声波及阴暗的塔耳塔罗斯。双方彼此放箭，两军呐喊之声直冲云霄；短兵相接，厮杀声震天动地。

这时，宙斯也不再控制自己了。他满腔怒火，立刻使出全身力气，从天宇和奥林波斯山抛出他的闪电。沉重的霹雳迅即冲出他那壮实的大手，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卷起猛烈的火焰。孕育生命的大地在燃烧中塌裂，无边的森林在烈火中发出巨大的爆裂声。整个地面、大洋神的河流、不产果实的大海都沸腾了。灼热的蒸气包围了大地所生的提坦族，无边的火焰一直窜到了明亮的高空，雷电的耀眼闪光刺瞎了所有强壮提坦神的眼睛。在这惊人的热浪中，世界走向了混沌。举目看这火光，侧耳听这声音，大地和广阔的高天好像合二为一；因为这样大的声音只能在大地走向毁灭，天神把大地从高空摔下时才会发出。现在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撞击声，那是因为神灵们正在短兵鏖战，难解难分。还有风浪吹来了地震的隆隆声和风暴般的灰尘，吹来了电闪雷鸣和可怕的霹雳——伟大宙斯的箭镞；风浪还把铿锵声、厮杀声吹进两军之间。恐怖的战争响起了一阵可怕的轰隆声，较量已分高低，胜负已露端倪。但是就到这时，他们还有相互攻击，残酷的争斗还在继续进行。

好战的科托斯、布里阿瑞俄斯和古埃斯排在最前面，他们的攻势猛烈。三百块大石，一块接一块地从他们强壮的大手里投出，压倒了提坦神的火力。凭着无比的勇敢和巨大的力气征服了提坦族之后，他们将之抛入道路宽阔的大地下面的塔耳塔罗斯，用不堪忍受的铁链把提坦神锁在那里。塔耳塔罗斯与大地相距很远，从大地到下面的塔耳塔罗斯和从大地到上面的天空有相等的距离。一个铜砧从天宇掉下，要经过九天九夜，于第十天才能到达大地；它从大地再往下掉，也要经过九天九夜，于第十天才能到达塔耳塔罗斯。塔耳塔罗斯周围有一道青铜栅栏，夜幕三重如项圈一般包围着它，大地和不产果实的海洋之根就生在其上。根据驱云神宙斯的主意，提坦神被困在那里，阴暗的地下，大地末端一块阴暗潮湿的地方。波塞顿装上青铜大门，还有一道高墙环绕四周。古埃斯、科托斯和大胆的布里阿瑞俄斯住在那儿，充当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忠实看守人。因而提坦们插上翅膀也难以逃离此地。

按照顺序排列，那儿是阴暗的大地，黑暗的塔耳塔罗斯，不产谷物的海洋和繁星点缀的天宇之源头和归宿，这是个潮湿难忍，连神灵都厌恶的地方。它是一条巨大的深渊，人一旦落入其内，要想回到地面，就得花上一整年，一阵阵凶恶的狂风把他往这里那里乱吹。这个怪物连不死的神灵也望之生畏。黑暗夜神的可怕的乌云遮盖的家在这里。伊阿珀托斯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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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巍然屹立在它前面，用头和不倦的双手支撑着广大的天宇，白天和黑夜往这里相向走近，在跨越巨大的青铜门槛时互相致意：一方即将下到屋内，另一方则正要外出走到门口。他们俩从不共居此室，总是一方在外走在大地之上时，另一方则呆在屋里等待自己的出游时刻；一方正为大地上的人类带来照见一切的光亮时，另一方，即身裹云雾的可怕夜神则正把死神之弟睡神搂抱在怀里。

黑暗夜神之子——可怕的睡神和死神也住在这儿。金光闪闪的太阳神无论在升上天空时，还是在从天空下行时，从不用亮光照向他们。睡神和平地漫游陆地和宽阔的海面，对人类友好和善；死神则心如铁石，性似青铜，不知怜悯，无论什么人，他只要一抓住，就决不放手。即使不死的神灵看见他也恼恨。

下界之神强大的哈得斯和可怕的珀耳塞福涅也住在那儿，他们的回音殿堂坐落其前。一只可怕的恶狗守在屋前，它凶残诡诈。它摇头摆尾讨好逢迎人们进去，却阻止他们返回。它密切警戒，谁要想走出〔强大的哈得斯和可怕的珀耳塞福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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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门，就会被它抓住吞食。

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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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俄刻阿诺斯的长女——不死的神灵所厌恶的神女，可怕的斯梯克斯也住那儿。她远离众神，有自己华贵的住房，屋顶用巨大的岩块砌成拱形，四周银柱高耸入云。陶马斯之女、捷足的伊里斯难得飞过广阔的海面来给她传信。但当神灵之间发生争吵和冲突，或奥林波斯的任何一位神灵说谎时，宙斯便派伊里斯用一只金杯，不远万里来装诸神的伟大誓言，即从一块高高突起的岩石上淌下来的著名冷水。在道路宽阔的大地之下很深的地方，俄刻阿诺斯有一条支流从这条神圣的大洋河发源流经黑夜，她的水量占整个大洋的十分之一。大洋有九条漩涡银白的支流环绕大地和广阔的海面，最后汇入“主流” 
 

注



 ，但是第十条支流发源于一块岩石，它是诸神的忌讳，白雪皑皑的奥林波斯诸神无论谁用此水浇奠，若发了伪誓，他就会没有气息地躺上整整一年，永不起来尝那玉食琼液，昏昏沉沉地躺在一张铺好的床上，恍恍惚惚，不言不语。漫长的一年病态结束后，接下来还有一段更苦的修行。他要整整九年与永生神灵断绝联系，永不参加他们的会议或宴饮。到了第十年，他才重新加入奥林波斯不死诸神的聚会。诸神曾任命斯梯克斯河永恒的原始流水为这种誓约，——它流经一段多石的地方。

阴暗的大地，黑暗的塔耳塔罗斯，不产谷物的海洋以及繁星点缀的天庭之源头和归宿，一切按照顺序排列在那儿。那地方潮湿可憎，连神灵都厌恶。那儿有锃亮的大门和根基无穷、自身生成的不可移动的青铜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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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坦们住在门槛那边，阴暗混沌、远离众神的地方。喊声震天动地的宙斯之光荣盟友科托斯和古埃斯住在大洋根基之上；布里阿瑞俄斯英勇豪爽，浪大流深的地震之神选他做了女婿，把他的女儿库墨珀勒亚嫁给了他。

宙斯把提坦们赶出天庭之后，庞大的该亚在金色阿佛洛狄特的帮助下，与塔耳塔罗斯相爱，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提丰。提丰身强力壮，干起活来双手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双脚不知什么是疲倦。他是一条可怕的巨蟒，肩上长有一百个蛇头，口里吐着黝黑的舌头。在他奇特的脑袋上、额角下、眼睛里火光闪烁；怒目而视时，所有的脑袋上都喷射出火焰。他所有可怕的脑袋发出各种不可名状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时神灵能理解，有时则如公牛在怒不可遏时的大声鸣叫，有时又如猛狮的吼声，有时也如怪异难听的狗吠，有时如回荡山间的嘘嘘声。若不是人类和众神之父宙斯及时察觉，有一天真会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情，即开始由他统治不死的神灵和会死的人类。但是，宙斯扔出沉重有力的霹雳，周围的大地、上面的天宇、大海、洋流和冥土都因之震颤。神王进攻时，高大的奥林波斯山在他不朽的脚下摇晃，大地为之呻吟。由于宙斯雷霆和闪电的轰击、怪物火焰的喷射、灼热的风和闪光的霹雳，深蓝色的海洋上笼罩着火样的热气，整个大地、海洋和天空都在沸腾。永生神灵冲锋陷阵时，惊涛骇浪直扑海滩，海岸震颤不已。由于呐喊声不绝、可怕的冲突未休，统治亡灵的哈得斯在下界也胆战心惊，和克洛诺斯一起住在塔耳塔罗斯的提坦们也不寒而栗。宙斯使出浑身力气紧握武器——雷霆、闪电和惊人的霹雳，从奥林波斯山跳起来轰击这个怪物，灼烧他所有怪异的头颅。宙斯征服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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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把他打成残废扔下天空，大地因之叫苦呻吟。这个被雷电重伤的统治者失败后，在阴暗多石的山谷里 
 

注



 发射出火焰。可怕的热气灼烧着一大片土地，使之熔化，就像人工加热使锡在开口的坩埚里熔化一样，或如铁——万物中最坚硬的东西在山谷中被白热的火焰熔化，被赫淮斯特斯的火力溶化在地下一般。这时，甚至大地也被灼热的火焰熔化了。 
 

注



 宙斯十分愤怒，将他扔进了广阔的塔耳塔罗斯。

除诺托斯、玻瑞阿斯和驱赶乌云的泽费罗斯这三个风神外，提丰也生了带来潮湿的诸狂风之神。前三种风是神赐的，造福于人类；狂风则是不定时横扫海面。有一类狂风肆虐于阴暗的海面，因季节不同而不同，猛烈不祥的阵风翻沉船只、溺死水手，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劫难。航海者碰上了它们，就无法逃脱灾难。另一类狂风吹过无边无际、繁花似锦的大地，损坏住在下面的农人的美好农田。在上面盖满尘土，发出残酷的尖叫声。

快乐神灵操劳完毕，用武力解决了与提坦神争夺荣誉的斗争；根据地神的提示，他们要求奥林波斯的千里眼宙斯统治管辖他们。于是，宙斯为他们分配了荣誉职位。

现在，诸神之王宙斯首先娶墨提斯为妻，她是神灵和凡人中最聪明的人。在她就要生产明眸女神雅典娜时，根据星光灿烂的乌兰诺斯和该亚的忠告，宙斯花言巧语地骗过了她，将她吞进了自己肚里。他们之所以建议宙斯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别的神灵代替宙斯取得永生神灵中的王位；因为墨提斯注定会生下几个绝顶聪明的孩子，第一个就是明眸少女特里托革尼亚 
 

注



 ，她在力量和智慧两方面都与她的父王相等。但这之后，墨提斯将生一位傲岸的儿子做众神和人类之王。然而，宙斯抢先把她吞进了自己肚里，让这位女神可以替他出主意，逢凶化吉。

第二个，宙斯娶了容光照人的忒弥斯为妻，生下了荷赖（时序三女神），即欧诺弥亚（秩序女神）、狄刻（正义女神）和鲜花怒放的厄瑞涅（和平女神）。这些女神关心凡人的工作。他俩还生了摩伊赖（命运三女神），英明的宙斯授予她们最高荣誉。这三位女神是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泊斯，她们使人生有幸与不幸。

大洋神之女、长相漂亮的欧律诺墨为宙斯生了脸蛋可爱的美惠三女神——阿格莱亚、欧佛洛绪涅和讨人喜欢的塔利亚。她们顾盼之间含情脉脉，令人销魂荡魄。她们动人之处在于眉毛下的那双眼睛的秋波。

宙斯也和丰产的德墨特尔同床共枕，生下白臂女神珀耳塞福涅；哈得斯把她从其母身旁带走，英明的宙斯将她许配了他。

此外，宙斯与美发的谟涅摩绪涅相爱，生下九个发束金带的神女缪斯，她们都喜欢宴饮和歌唱。

勒托也在恋爱中与神盾持有者宙斯结合，生下喜欢射箭的阿波罗和阿尔忒密斯。他们是宙斯所有子女中最可爱的两个。

最后，宙斯娶赫拉做宠妻。她与这位神人之王相爱，为他生了赫柏、阿瑞斯和爱勒提亚 
 

注



 。

宙斯从自己头脑里生出明眸女神特里托革尼亚 
 

注



 。她是一位可怕的、呼啸呐喊的将军，一位渴望喧嚷和战争厮杀的不可战胜的女王。赫拉没有和宙斯同房——因为她那时对宙斯十分生气，与他吵了架——生下了著名的赫淮斯托斯。他精于手工技艺，为宙斯的所有其他子女所望尘莫及。

〈 
 

注



 赫拉那时对宙斯十分生气，和他吵嘴。由于不和，赫拉未和神盾持有者宙斯结合便生下了一个光荣的儿子赫淮斯托斯。他的手工技艺胜过宙斯的所有子女。但是，除赫拉外，宙斯还与俄刻阿诺斯和忒修斯的脸蛋漂亮的女儿同床……骗过了墨提斯，虽然她十分智慧。但是，宙斯双手抓住墨提斯，把她吞进了肚里。因为他害怕她可能生出拥有比霹雳还要厉害的武器的孩子。因此，坐在高山居于高空（埃忒耳）的宙斯突然将她吞下了。但墨提斯即刻怀上了帕拉斯·雅典娜，人类和众神之父在特里托河岸上从自己的头脑里生出了这个女儿。雅典娜之母、正义的策划者、智慧胜过众神和凡人的墨提斯仍然留在宙斯的肚里。雅典娜女神在那地方接受了神盾 
 

注



 ，有了它，她的力量便超过了住在奥林波斯的一切神灵。〔这神盾成为雅典娜可怕的武器。〕宙斯生下雅典娜时，她便手持神盾，全身武装披挂。〉

安菲特里忒和波涛喧嚣的摇动大地之神生下了身材庞大、统治广大水域的特里同，他拥有海的深处，和亲爱的母亲、海王父亲一起住在黄金做成的宫殿里。他是一个可怕的神灵。又，库忒瑞亚为阿瑞斯生下了刺破盾牌的惊慌神和恐惧神。他们是可怕的神灵，在城邦劫掠者阿瑞斯的帮助下，把阵前的敌军吓得溃逃。他们还生了哈尔摩尼亚，勇敢的卡德摩斯娶她为妻。

阿特拉斯之女迈亚睡上宙斯的圣床，为他生下永生诸神之信使——光荣的赫尔墨斯。

卡德摩斯之女塞墨勒与宙斯恋爱结合，生下一个出色的儿子，快乐的狄俄尼索斯。母亲是凡间妇女，儿子是神。现在两人同为神灵。

阿尔克墨涅与驱云之神宙斯恋爱结合，生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

著名的跛足神赫淮斯托斯娶美惠三女神中年龄最小的阿格莱亚做他的妙龄妻子。

金发的狄俄尼索斯娶弥诺斯之女、棕色头发的阿里阿德涅做他的妙龄妻子。克洛诺斯之子使她永生不老。

美踝的阿尔克墨涅的勇敢儿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在干完凄苦的劳役后，在白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娶了伟大的宙斯和脚穿金鞋的赫拉之女赫柏为妻。他幸福了，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伟大的工作，生活在永生神灵之中，无忧无虑，长生不老。

大洋神俄刻阿诺斯之女珀耳塞伊斯给永不疲倦的赫利俄斯生下了喀耳刻和国王埃厄忒斯。把光明带给人类的赫利俄斯的儿子埃厄忒斯，根据众神的意愿，娶了水流完善的大洋神之女、脸蛋漂亮的伊底伊阿为妻。金色阿佛洛狄特的神力使她陷入了对这位国王的爱恋之中，为他生了美踝的美狄亚。

现在该说再见了，你们，住在奥林波斯山上、岛屿上、大陆上和大海里的神灵们。现在，奥林波斯的歌声甜美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呀，来吧，歌唱一群神女，那些与凡间男人同床共枕、为他们生出神灵般子女的永生女神们吧！

聪明的女神德墨特尔在富饶的克里特一块犁过三次的休耕地上与英雄伊阿西翁欢乐结合，生下一位好心的神祇普路托斯。他走遍各地——陆地和广阔的海面——一路上让找到他的人或抓住他的人发财，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

金色阿佛洛狄特之女哈尔摩尼亚，在城墙坚固的忒拜为卡德摩斯生下了伊诺、塞墨勒、脸蛋漂亮的阿高厄、与长头发的阿里斯泰俄斯结婚的奥托诺厄，还有波吕多洛斯。

大洋神之女卡利罗厄在金光闪闪的阿佛洛狄特的神力支配下，和坚强勇敢的克律萨俄耳恋爱结合，生下人类中最强的儿子革律翁，后来因为他的牛群拖沓不前而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杀死于四面环海的厄律提亚岛。

厄俄斯给提托诺斯生下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头戴铜盔的门农和发号施令的厄玛提翁。她还给刻法罗斯 
 

注



 生下一个卓越的儿子——强壮的神一般的法厄同 
 

注



 ；年少时，他娇嫩美丽、单纯可爱，爱笑的阿佛洛狄特捉住了他，让他夜晚守卫她的神龛，使他成为一个神的精灵。

根据诸神的意愿，那个埃宋之子在完成了伟大的国王傲慢的珀利阿斯——一个蛮横强暴的人——布置给他的艰苦的工作之后，根据诸神的意愿，把神类养育的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从其父身旁带走了。埃宋之子完成了长时间的艰苦工作之后，乘上快船，带着这位腼腆少女来到伊俄尔科斯，娶这妙龄少女为妻。她屈从于伊阿宋，嫁给了她，和他生了一个儿子墨多斯，菲吕拉之子喀戎在山中养大了他。伟大宙斯的意愿实现了。

在海上“长者”涅柔斯的女儿中，漂亮的普萨玛忒受到金色阿佛洛狄特的神力，与埃阿科斯相爱，给他生下了福科斯。脚穿银鞋的忒提斯屈从于珀琉斯，给他生下了杀人无数的狮子般勇猛的阿喀琉斯。

头冠漂亮的库忒瑞亚和英雄安喀塞斯在甜蜜的恋爱中结合在森林茂密、峡谷众多的伊达山峰生下埃涅阿斯。

许佩里翁之子赫利俄斯的女儿喀耳刻，钟情于意志坚定的奥德修斯，给他生下阿格里俄斯和无可指责的、强大有力的拉丁努斯。〔按照金色阿佛洛狄特的安排她还生了忒勒戈诺斯。〕 
 

注



 他们统治着神圣岛屿深处的著名的图伦尼亚人 
 

注



 。

聪明的神女卡吕普索和奥德修斯在甜蜜的恋爱中结合，生下了瑙西托俄斯和瑙西洛俄斯。

以上就是那些与凡间男人同床共枕、为凡人们生育了神一样后代的神女们。

现在，奥林波斯的歌声甜美的缪斯，神盾持有者宙斯的女儿们，下面请你们歌唱一群凡间的妇女吧。





[1]
 赫利孔山、珀美索斯河、马泉、俄尔美俄斯泉都是文艺女神缪斯的圣地。珀美索斯河位于玻俄提亚境内，发源于赫利孔山，流入科巴伊克湖。



[2]
 神后赫拉的主要崇拜地。



[3]
 忒弥斯是提坦女神之一（135行），宙斯妻，时序女神和命运女神之母（901-906行）。



[4]
 狄俄涅是大洋神女之一。（353行）勒托是提坦神之女，（406行）阿波罗和阿尔忒密斯之母（918-920行）。



[5]
 伊阿佩托斯，提坦神之一，普罗米修斯的父亲。



[6]
 厄俄斯，黎明女神，日神赫利俄斯和月神塞勒涅的姊妹。



[7]
 这是一句谚语，意思是：“为什么要多说离题的话呢？”



[8]
 因此皮埃里亚成了崇拜缪斯的发源地。（《工作与时日》第1行）



[9]
 卡利俄佩分管史诗。



[10]
 此行为有的抄本所无。——英译者



[11]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不知有此行。显然是伪文。——英译者



[12]
 在赫西俄德的宇宙观中，大地是一个圆盘，周围是大洋河俄刻阿诺斯，大地飘浮在广阔的水域上。大地被称作万物之根基，因为不仅树木、人类、动物，甚至山丘和海洋都依赖于它。——英译者



[13]
 厄瑞玻斯是“黑暗”的化身。



[14]
 埃忒耳是“光明”的化身。



[15]
 前五个是男性，后六个是女性，连同克洛诺斯（男）共为六男六女。



[16]
 布戎芯斯是雷霆，斯芯罗佩斯是闪电，阿耳戈斯是雷电隆隆之声。——英译者



[17]
 意为“圆目者”。——英译者



[18]
 这个神话解释了天与地之分离。在埃及人的宇宙观中，Nut（天空）被她的父亲Shu刺得与其弟Geb（地）分开了，这个Shu就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特拉斯。——英译者



[19]
 复仇女神。



[20]
 巨灵神族或“巨人族”。



[21]
 参见《工作与时日》145行注。



[22]
 这一行可能见于别一修订本。海因（Heyne）主张删去它，因为它有碍行文顺畅。——英译者



[23]
 复数形式παîδς可作“儿子”解。



[24]
 四或七位女神的总称，住在极西方，在蟒蛇拉冬（Λάδων）的帮助下看守金苹果。拉冬即335行所说的蛇妖。



[25]
 克洛索纺生命之线，拉赫西斯为每个人安排命运；阿特洛泊斯是带有可怕剪刀的报复女神。按前一职司，她们合称摩伊赖（Μοίρα落；按后一职司，合名凯来斯（Κῆρες）。



[26]
 报应女神。



[27]
 引起特洛亚战争者。



[28]
 根据海的各种不同特征和方面而产生的许多名字：伽勒涅是“平静”、库姆托厄是“波浪”、斐鲁萨和狄拉墨涅是速度和力量。——英译者



[29]
 涅柔斯的五十位女儿是平静海洋的一切美好特点的象征，如景色迷人、波涛轻如少女的舞步，一定的季节适于航行时的景象等等，她们的性格都像她们的父亲。



[30]
 牧犬（双头怪兽）。



[31]
 西里西亚的山区。



[32]
 沃尔夫（Wolf）认为这两行是多余的赘述，是从荷马史诗借用来的。见《伊利亚特》vi，181-2。——英译者



[33]
 “卡德摩斯的后裔”或译为“忒拜人”。



[34]
 即拉冬。拉冬与344行拉冬河神同名。



[35]
 以上大洋神诸子都是河神，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一些著名河流的拟人化。如尼罗斯即埃及尼罗河神。



[36]
 泽费罗斯是西风神，男性，带来雨水的暖风；玻瑞阿斯是北风神，男性；诺托斯是南风神，女性。



[37]
 厄里戈涅亚，意为“早晨生的”，即厄俄斯。



[38]
 灶神。



[39]
 接下来的一行诗“通过伟大宙斯的计谋”，被沃尔夫等许多专家所怀疑，这里略去。



[40]
 意译“羊山”，克里特岛伊迪山脉的一段。



[41]
 海因（Heyne）否认此行诗，因与上下文不符，有碍通顺。——英译者



[42]
 波舍尼阿斯（x.24.6）说，曾在尼俄普托勒摩斯墓附近看到过“一块不大的石头”，德尔菲人每天在其上涂油，它被认为就是克洛诺斯吞食的那块石头。——英译者



[43]
 有位注释家解释说：“或因为人类生自墨利亚自然神女（灰树神女）；或因为他们出生后住在灰树之下，即树下。”这种解释可能是说人类起源于灰树。参见《工作与时日》。



[44]
 576-577行，看来属于另一不同的修订本。——英译者



[45]
 590-591行，属于不同的修订本。——英译者



[46]
 帖撒利亚南部山脉。



[47]
 阿特拉斯，肩扛天宇的提坦神。



[48]
 此行（与768行重复）不见于较善的抄本。



[49]
 俄刻阿诺斯被看做是环绕陆地和海洋的环流，因此最后又流回到自身。



[50]
 俄刻阿诺斯的概念在这里有所不同：他有九条环绕大地的支流最后汇合成一条大河，再注入“主流”。根据早期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宇宙观，这条“主流”似乎就是圆盘似的大地漂浮在上面的那个汪洋大海。——英译者



[51]
 门槛由非人工的，即“自生”的金属构成。——英译者



[52]
 据荷马史诗，提丰在西里西亚的阿里米人住地为宙斯所降服。品达认为，提丰被压在埃特那山之下。泽泽斯认为这里说的是埃特那。——英译者



[53]
 作为火神。



[54]
 解释火山活动。



[55]
 雅典娜之别名。



[56]
 生育之神，产妇的保护神，后来与阿尔密斯合一。



[57]
 即雅典娜，出生于特里托河岸。



[58]
 由Peppmüller复原。以下19行是Chrysippus（在盖伦作品中）从另一修订本889-900，924-929行引来。



[59]
 929

s


 行可能是伪托，因为与929

q


 行说法不一致，含有对雅典娜的可疑描述。



[60]
 黎明女神厄俄斯的情人，俊美的猎人。



[61]
 后来流传的神话说他是太阳神之子。



[62]
 有的抄本无此行。



[63]
 即埃特鲁利亚人。古代意大利的主要居民之一。在罗马人居地西北。




附录




表中阿拉伯数字为《神谱》中的行数。一般只列出主要的一处，即可以看出他（或她）谱系关系的地方。括号中是《工作与时日》中的译名和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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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摩尔根传略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于1818年11月21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奥罗拉村附近的一个农庄上。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农庄主人，并从事商业活动，曾当选为州议员。

摩尔根在1840年毕业于高等学校。接着专习法律，于1842年获得律师资格。那些年头，正遇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商业萧条，诉讼事务不多。摩尔根乃以其余暇参加一个由少数思想激进的青年所组成的文学社。不久以后，这个文学社转变为一个研究印第安人的学会，叫做“大易洛魁社”（易洛魁人就是住在纽约州及其附近的一支印第安人），其宗旨在于促进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感情，并协助印第安人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摩尔根成了这个团体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他屡次访问印第安人居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探询他们的风俗习惯，研究他们的组织机构。他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于1847年被易洛魁人中的塞内卡部鹰氏族收养为其成员，这是印第安人对友好的外族人的一种优礼。

其后，摩尔根受纽约州大学的委托，替一个博物馆采集印第安人的物质文化资料。在这项工作中，他得力于塞内卡部的一个受过教育的青年，这人名叫帕克。1851年，摩尔根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研究印第安人的重要著作，即《易洛魁联盟》。该书分为两编：上编六章，研究易洛魁联盟的组织结构；下编六章，研究易洛魁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科学态度来研究印第安人的著作。

摩尔根从1844年起移居罗彻斯特，以后就在这里定居，执行律师业务。1851年，与他的表姊妹斯蒂耳结婚。在1851至1856年间，一度停止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

1856年，他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又重新燃起了。这时候，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亲属称谓问题上。早先他已发现易洛魁人的亲属称谓同自己的习俗有很大的差异。这时，他又从实地调查和文献中得知易洛魁人那种“奇特的”亲属称谓在美洲许多不同方言的土著居民中普遍存在，因此，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企图得到解答。此外，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企图探索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当时学术界对印第安人的来源持有各种分歧的意见，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越过太平洋迁到美洲去的。摩尔根相信这种论点，并希望为这个论点找到确凿的根据。他设想，如果在亚洲及其附近地区的土著居民中也能找到与印第安人相同的亲属称谓制度，则这个论点自可获得有力的证明。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表格，分寄在美国各地（特别是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中传教的牧师或某些印第安人，以及远在太平洋各岛屿、远东、非洲等地的一些人，托他们代为调查各地土著居民的亲属称谓。从各地寄回的调查表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摩尔根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从1859年开始，每年出外作一次实地调查。他到过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到过密苏里河上游地区，到过哈得孙湾区。这样的短期旅行连续进行了四年。使他感到十分惊喜的是，他所获得的材料完全证实了他的想法，在这么广阔的地域内，各种不同方言的部落竟具有一种基本类似的亲属制度。

他于1862年夏末开始着手整理他所搜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研究，写出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即《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该书作为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十七种出版问世。他写此书的目的本来是打算解决印第安人的来源问题，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探讨了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亲属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的发展规律。摩尔根从此扩大了他的视野，他所研究的对象不再限于印第安人，而转到整个人类的原始社会方面来了。他居留罗彻斯特期间，曾成为“彭迪特俱乐部”的指导人物，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次集会就是在他家举行的，他的许多著作也是首次在这个俱乐部中宣读的。

摩尔根于1862年从罗彻斯特迁居到密执安，职业上虽然仍担任辩护士，但把大部分精力投于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出版后不久，摩尔根携眷赴欧洲作了一次旅行。此后，他除了写一些论文以外，即专心于撰写他的《古代社会》，这是他毕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部巨著中以唯物史观阐述了他对人类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起了革命性的作用。《古代社会》于1877年首先由美国的亨利·霍耳特出版公司印行，今年正好是这本书出版的一百周年。

摩尔根晚年的健康情况欠佳，但他仍于1878年的夏季到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去作了一次短期旅行，考察了一些考古发掘的遗址和访问了印第安人的村落。他的最后一部科学著作是《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该书出版于1881年。他原来的意思是要把“房屋和家庭生活”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研究项目。后来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所撰写的篇幅太大，只好改变计划，把它作为单行本了。我们如果从摩尔根的理论体系着眼，不妨将这本书视为《古代社会》的补编。

摩尔根晚年在美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于1873年获得联合学院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于1875年当选为国家科学学会成员。他多年来积极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活动，并于1880年担任该会主席。

摩尔根长期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于1881年12月17日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摩尔根是美国的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他毕生孜孜不倦，专心致力于科学事业，为人类文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摩尔根极端反对种族歧视，他热爱印第安人民，尊重他们的才能和成就。他敢于同当时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权威”作斗争，反驳他们的谬误论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摩尔根及其主要科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

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很赞赏这部书，因此他对该书写下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这一心愿就逝世了。

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志，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终于使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述。

恩格斯于1884年指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
 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6卷，第112页。）

《古代社会》一书从问世以来就遭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界的歧视，他们妄图利用后来在古代史和民族调查方面出现了新的材料这一点来彻底推翻摩尔根的科学结论。但是，恩格斯对此早就作过正确公平的论断，他说：“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16页。）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译者


1977年3月





译者前言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中文旧译本已经刊行多年了，其所根据的原文本是一种不完善的本子。这个本子有两个缺点。第一，该本注释中引用希腊、罗马古典著作之处只有章节号码，并无引文。按摩氏原注是抄录引文的，可见这个本子是一种删节本。删去了引文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很不方便，因为其中大多数古典著作还没有中文译本可查。第二，该本每章分为若干节，每节之前有一个分目，这实际是后加的。按摩氏原著在每章前有一段分条列举的内容提要，内容提要并不等于分目，将分目依次分配在各节之中往往文不对题，令读者发生误解。以上两种做法都不符合摩氏原著本来面目。

现在这个新译本所采用的原文本是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于1964年刊行的，这个本子的编者是现代美国研究摩尔根的专家L.A.怀特。它是以1878年美国霍耳特出版公司第二次印行本为依据的。怀特本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怀特对全书文字作了详细的校订，在校订过程中，他还参考了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摩氏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后的批改。第二，怀特对注释中所引用的各种著作进行了核对，其中有许多章节页次号码错误之处（或由于摩氏笔误，或由于排印误植），怀特都尽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释中有一些引用书目是简称，往往过于简略，以致一般读者不知原来的书名，无从查阅。怀特补出了大多数原书名，便利读者。第四，注释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腊、拉丁原文，怀特都改用了最新的英译本。第五，怀特在摩氏原注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释，有助于了解摩尔根的研究活动、材料来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基于上述这些优点，我们决定采用怀特本作为新译本的根据，对怀特所增补的注释也照译了。怀特在书前写了一篇相当长的引言，我们没有译。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另外两个比较好的版本。其一是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所藏麦克米兰公司1877年初印本，这是《古代社会》一书在英国出版的最早的本子。其二是美国世界出版公司1967年重印本，这个本子的编订者是E.B.李柯克。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做了一些校订和补注的工作。原文中个别显著的字误或脱漏之处，不知是由于摩氏本人的疏忽还是由于排印上的舛错，在各个版本中均同，怀特也没有订正，我们仍照原文译出，但作注说明其脱误。有存疑的地方也予以注明。摩氏原注中引用书目还有少数简称，怀特未补出全书名，这类书多系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著作，比较冷僻，书名很长，仅用简称，根本不知其意义，我们在其他文种的译本（如日译本）中发现这种书名有译错的例子，因此，这次重译，尽力将其全名找到，按全名译出。我们还作了一些译注，以帮助读者。因此，在现在这个译本中包含三种不同的注释。凡是不如“某某注”者即系摩氏原注，怀特注和译者注都分别在注文前标明。

译名中的人名，除必须用传统译名者外，基本上按照现在流行的音译标准。地名主要根据地图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美洲部落的名称凡与地名相应者一律按地名译，或使其与地名的译法接近。关于本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我们没有完全沿袭旧的译名，作了相当多的改变。例如：period一词，旧译“时代”，我们改译为“阶段”；punalua一词，旧译“普那路亚”或“群婚”，我们改译为“伙婚”；monogamy一词，旧译“一夫一妻制”或“单偶制”，我们改译为“专偶制”，诸如此类，在此不一一列举。恰当与否，尚希读者提出意见。希腊文标音符号，因排字困难，未能排上。

摩尔根这部巨著包罗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他的文笔却很艰涩，许多句子的确切含义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长。因此，要仔细地读懂这部书，并将它译成流畅易懂的中文，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要完成这项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力不胜任的。无论在专业知识上，在英文的理解上，或在译文的修辞上，这个译本必然会出现不少错误和欠妥之处，我们诚恳地盼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译者





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



大陆始形，禽兽蠕蠕。

初民方瘖，橡食野居。

拳爪是奋，棓梃继诸。

兵刃晚作，维时所需。

乃有言词，以语以呼。

爰筑城郭，攻战是虞。

爰造律令，无敢穿窬。

无敢越货，无敢淫污。

——贺拉西：《杂诗》，1.3.99—106

“近代科学要求我们对人类和人类的成就进行细心透辟的研究，以证明我们人类之生存于地球上并不是从最高级开始，而是从最低级开始，逐渐向高级上升的；以证明人类的能力经历过一段发展过程；以证明文明的全部要素，诸如生活技术、艺术、科学、语言、宗教和哲学等，都是从人类心灵与外界大自然两者之间所进行的缓慢而艰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威廉·德怀特·惠特尼：《东方学和语言学研究》，第341页。

“这些社会反映了我们数千代以前的祖先的精神面貌。我们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已经度过了与此相同的一些发展阶段，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正是由于曾经有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奋斗。我们的文明奇迹乃是千千万万无名的人们无声无息孜孜努力的结果，就像英格兰的白垩山崖是由无数带石灰质壳的有孔虫合力造成的一样。”——J.凯因斯博士，见《人类学》第1卷第2期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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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一点已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其证据直到近三十年来才被人们发现，而且，这样重要的一个事实直到我们这一代才开始被人们认识，这倒似乎有些奇怪。

现在已经知道，在冰河时代，甚至上溯到冰河开始以前，欧洲即已有人类生存，他们的起源多半是在更前一个地质时期。与人类同时生存的许多动物已经灭绝了，人类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在人类的若干支系中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经历和它的进步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人类所可能经历过的时间与地质学上的时代相关联，所以无法用有限的时间来衡量它。从北半球冰河的消逝以至现在，估计已有十万年或二十万年之久，这并不夸大。对于一个实际年限不明的时期作出任何估计都会使人们产生种种疑问；尽管如此，人类存在的历史却可以不断地上溯，直至渺渺漫漫的远古时代。

上述的知识，使得一向流行的关于蒙昧人与野蛮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大为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

如果可能，我们想要知道：人类是怎样度过以往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时代的？蒙昧人是怎样以慢得几乎觉察不出的步伐前进，而达到野蛮社会的高级状态的？野蛮人又是怎样经过类似的渐进而最后达到文明社会的？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别的部落和民族在进步的竞争中变成了落伍者——有些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些停留在野蛮社会，而另一些则仍停留在蒙昧社会？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愿望不仅很自然，而且也很正当。预期这些问题终将得到解答，这并不是一种奢望。

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同时，各种社会制度，因与人类的永恒需要密切相关，都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它们也同样成为进步的标志。这些制度、这些发明与发现，体现并保存了迄今仍然可以说明这种经验的一些主要事项。将这些事项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

人类在蒙昧阶段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氏族、胞族和部落而组织的。在整个古代世界，这些组织到处流行，遍及各大陆；它们是古代社会赖以构成、赖以团结的手段。这些组织的结构，这些组织作为一系列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及氏族成员、胞族和部落成员所具有的权利、特权与义务，都是足以说明人类思想中政治观念发展的例证。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

同样，家族制度也经历了各种顺序相承的形态，而产生出迄今尚存的几种重要的亲属制度。这些亲属制度，在其各自形成的期间，记录了当时家族内的亲属关系，从而包含有足以说明家族由血婚制形态经中间过渡形态而进入专偶制形态的人类经验的记录。

财产观念也经历了与此相似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人们以财产代表积累的生活资料而对它产生占有的欲望，这在蒙昧社会是完全没有的事，但由无到有，到今天则已成为支配文明种族心灵的主要欲望。

上述四类事实沿着人类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步途径平行前进，它们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题目。

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有一个研究项目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美洲大陆固以物质资源丰富著称于世，而在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它所具有的那些足以说明伟大的野蛮阶段的资料之丰富亦为其他各洲所不及。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历史和经验，多少可以代表我们的远祖处于相等状况下的历史和经验。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记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

当美洲印第安人部落被发现的时候，他们正体现着人类文化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并较当时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体现者更为完备。他们对民族学、语言学和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其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因为这几门学科在本世纪以前几乎还不存在，至今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仍极薄弱，所以研究者力不胜任。再者，地下所埋藏的化石遗物可以为将来的研究者保存下来，但印第安人的技术、语言和制度则难以保存永久。这些东西在一天一天地湮灭，三百多年来它们一直不断在湮灭中。印第安人部落的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到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了。这种情形强烈地要求我们美国人进入这个广阔的园地来获取丰富的成果。


1877年3月，于纽约州罗彻斯特城





第一编 各种发明和发明所体现的智力发展





第一章 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



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说明了这一点——两种政治方式（Two Plans of Government）——其一为氏族性和社会性的，它产生了社会（Societas）；另一为政治性的，它产生了国家（Civitas）——前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后者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第一种方式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种方式为近代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人类经验的一致性——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段——（一）低级蒙昧社会；（二）中级蒙昧社会；（三）高级蒙昧社会；（四）低级野蛮社会；（五）中级野蛮社会；（六）高级野蛮社会；（七）文明社会

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

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必然而又自然的前进顺序彼此衔接起来，这同样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许还可以根据产生进步的各种社会状态，根据人类各个分支经历其中两种或更多的社会状态所取得的已知进展，得出这样的看法：整个人类的历史，直至每一分支分别达到今天的状况为止，都确实是遵循上述前进顺序进行的。

在以后的篇幅中，我打算提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初民生活状态的简陋，证明他们在心智方面的能力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进化，证明他们向文明之途胜利迈进时为了克服重重障碍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其中一部分证据得自循着人类进步的全程出现的一大串发明和发现，但其主要证据则得自体现某些思想感情发展过程的家族制度。

如果我们沿着几种进步的路径上溯到人类的原始时代，又如果我们一方面将各种发明和发现，另一方面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现的顺序向上逆推，我们就会看出：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前一类具有一种或多或少直接连贯的关系，后一类则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发展出来的。近代的种种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它们一脉相承，贯通各代，既有其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亦有其血统上的来龙去脉。

因此，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有两条自成体系的研究途径。一条途径导向发明和发现的领域，另一条引入原始制度的领域。我们可以指望根据这两条途径所获得的知识来表明人类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下文所引的例证主要是从家族制度方面得来的；至于对纯属知识成就方面的引证则只占从属地位，而且也只是概括性的。

种种事实表明，人类的某些观念、情感和愿望是逐渐形成而后来又有所发展的。我们可以将那些占突出地位的事物归纳为与它们分别有关的几项特殊观念的发展。在发明和发现之外，有下列各项：

（一）生活资料

（二）政治（Government）

（三）语言

（四）家族

（五）宗教

（六）居住方式和建筑

（七）财产

（一）生活资料是由一系列顺序相承的技术使之增加并臻于完美的；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便产生一种新的技术，它们多少直接同发明和发现有关。

（二）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然后，顺着政治制度的各种演进形态，下推到政治社会的建立。

（三）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言语，正如卢克莱修斯所隐约提到的那样。

ע


 单音节先于多音节，而多音节又先于具体词汇。人类的性灵不自觉地利用喉舌发音而发展出清晰的语言。这个大题目本身自成一门学科，不属于本书研究范围之内。

（四）家族的各个发展阶段体现在亲属制度和婚姻习俗之中，如果将这二者综合起来观察，就可以有把握地追溯家族所经历的各个顺序相承的形态。

（五）宗教观念的发展，由于本身环绕着相当多的困难，以致这个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明。宗教涉及想象和感情方面的东西太多，因此也就涉及相当多的不可确知的事物，使得一切原始宗教都显得很怪诞，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这个题目也不属本书研究计划之内，不过可能偶尔需要提到一下。

（六）住宅建筑本身与家族形态和家庭生活方式有关，它对人类由蒙昧社会进至文明社会的过程提供了一幅相当全面的写照。我们可以描绘出住宅建筑的发展状况：上起蒙昧人的窝棚，中经野蛮人的群居院落，下至文明民族单门独户的住宅，并且包括各种形式起讫相连的一切环节在内。本书对这个问题仅偶尔附带提及一下。

（七）财产观念在人类的心灵中是慢慢形成的，它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处于初萌的薄弱状态。它萌芽于蒙昧段阶，并需要这个阶段和继起的野蛮阶段的一切经验来助长它，使人类的头脑有所准备，以便于接受这种观念的操纵。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他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这不仅促使人类克服了阻滞文明发展的种种障碍，并且还使人类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而建立起政治社会。有关财产观念演进过程的重要知识将在某些方面体现人类心理状态史上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发明和发现，以及政治观念、家族观念、财产观念的发展，都表现出人类的进步；我的目的是想沿着这些进步的线索并通过人类顺序相承的各个文化阶段，提出一些证据。

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有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域的部落组成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自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政治社会是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其顺序相承的阶段如下：首先是乡区或市区，这是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然后是县或省，这是乡区或市区的集合体；最后是全国领土，这是县或省的集合体。其中每一层组织的人民都形成一个政治团体。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进入文明以后，竭心尽智才创建了乡和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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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而创立了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这一方式在文明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古代社会里，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方式是闻所未闻的。这个方式一旦出现，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界线就分明了，因而本书将要对这种区划加以识别。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祖先处于野蛮阶段甚至处于蒙昧阶段的家族制度在现代人类的某些分支当中仍然能找到例证，这类例证很全面，以至这方面进步过程的许多阶段都保存得相当完善，只有极原始的时期是例外。我们从最初以性为基础、随之以血缘为基础、而最后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中，可以看到家族制度的发展过程；从顺序相承的婚姻形态、家族形态和由此而产生的亲属制度中，从居住方式和建筑中，以及从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习惯的进步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过程。

用人类退化说来解释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存在是再也站不住脚了。这种学说是由摩西的开天辟地说推衍出来的，人们根据一种假定的必然性而勉强接受这种理论，但这种假定的必然性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作为一种学说，它不仅不能说明蒙昧人的存在，而且在人类经验中也找不到任何事实根据。

我们可以设想，雅利安系各民族的远祖也曾有过与现存的野蛮人和蒙昧人部落的经验相类似的经验。虽然雅利安系各民族的经验包括了阐明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各个阶段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还包括了阐明野蛮阶段晚期所需要的部分资料，但是，如果要推断他们更古一些时候的经验，那就主要得从他们现存的各种制度和各种发明这些要素同野蛮人和蒙昧人部落一直保持至今的那些类似要素二者之间去找寻可以探索的联系，来作为我们推论的根据。

最后，我们可以指出这样几点：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然而，这只能为同样的结果作出一部分的解释。当人类还处于蒙昧阶段时，其主要制度和生活技术的幼苗即已在发育之中。继之而来的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经验的绝大部分在于发展这些原始观念。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大陆上的某种现存制度与一种共同根源之间找寻到共同的联系（不论这种联系是出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意味着这些大陆上的居民本身也出自同一个原始种族。

如果我们将人类文化划分为若干阶段，那么，讨论上述种种事项就会方便得多了；每一个阶段代表一种不同的社会状态，并由于它本身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得以互相区别。丹麦考古学者所提出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等名称，从某些目的来看一直是非常有用的，并且对古代技术工具的分类仍有用处；但是，由于知识的进步，就必须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一步的分期法了。当人们采用了铁制工具或采用了青铜工具以后，并未完全废置石器不用。冶铁术的发明在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我们很难说开始使用青铜时也曾开辟过另一个纪元。况且，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部分重叠，而青铜时代又与铁器时代部分重叠，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确地划分一些彼此不相重叠而显然有别的阶段，使用这些名称就不可能办到。

顺序相承的各种生存技术每隔一段长时间就出现一次革新，它们对人类的生活状况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这些生存技术作为上述分期的基础也许最能使我们满意。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度还不足以提供必要的资料。其他方面的一些发明或发现却能够提供充分的进步标准，来标志人类文化顺序相承诸阶段的起点，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来说，选用这样一些发明和发现可以达到主要的目的。即使认为这些分期只是暂定的，也会对我们方便有利。我们会看出，下文所要提出的每一个阶段都包括一种不同的文化，并代表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我们对蒙昧阶段的初期知道得很少。这个阶段又可暂分为三期，分别名之为蒙昧阶段的初期、中期和晚期；每一期的社会状态可以相应地区别为低级蒙昧社会、中级蒙昧社会和高级蒙昧社会。

同样，野蛮阶段自然也可以再分为三期，分别名之为野蛮阶段的初期、中期和晚期；每一期的社会状态可以相应地区别为低级野蛮社会、中级野蛮社会和高级野蛮社会。

我们如果想找一些衡量进步的标准来标志上述各期的起点，并求其能绝对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使说这不是绝不可能，也得说这是很难办到的。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也没有必要排斥例外的存在。只要能将人类的一些主要部落按其相对进步的程度区分为若干显然有别的社会状态就够了。

（一）低级蒙昧社会 这一期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而其终点可以说止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这时候，人类生活在他们原始的有限环境内，依靠水果和坚果为生。音节分明的语言即开始于这一期。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各部落中已见不到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例子了。

（二）中级蒙昧社会 这一期始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终于弓箭的发明。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类从他们的原始环境向外扩散，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因而，在现存的部落中，属于中级蒙昧社会的例子有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当他们被发现时正处于这种状态中。对于每一种社会状态我们举一两个例子就够了。

（三）高级蒙昧社会 这一期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发明。属于高级蒙昧社会的例子有哈得孙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部落、哥伦比亚河流域部落和南北美洲某些沿海部落；不过，这是就他们被发现时而言。蒙昧阶段结束于这一期。

（四）低级野蛮社会 我们以制陶术的发明或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这样做固然不免有武断之嫌，但从多方面考虑，最确当的分界标准大概还无过于此。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这两种社会状态显然有别，这是久已公认的，不过，以前不曾提出过某种进步现象作为由前一种社会进入后一种社会的标志。因此，我们就把那些尚不知有制陶术的部落归之于蒙昧人，把那些已经掌握制陶术但还不知有标音字母和书写文字的部落归之于野蛮人。

野蛮阶段的第一期始于陶器的制造，不论其制陶术是自己发明的还是由其他部落学来的。我们要找寻这一期的终点和中级野蛮社会的起点，却遇到了困难。其困难在于东西两半球的天然资源有所不同，这一点对于蒙昧阶段以后的人类事业开始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找到一些对等现象，这个困难亦可迎刃而解。对东半球，我们以饲养动物作为分界标准；对西半球，我们所选定的分界标准是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这两个标准足以说明由低级野蛮社会过渡到中级野蛮社会的进步历程。因此，属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美国密苏里河东岸的印第安人部落，以及欧、亚两洲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

（五）中级野蛮社会 如上所述，这一期在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在西半球始于灌溉农业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其终点可以定于冶铁术的发明。因此，属于中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和秘鲁等地的村居印第安人，以及东半球那些已经掌握动物饲养方法但尚不知有冶铁术的部落。古代的不列登人虽然已习惯于使用铁，但仍当属于这一期。因为他们与大陆上更进步的部落邻近，所以促使他们在生活技术方面的进步远远超过他们在家族制度方面的发展。

（六）高级野蛮社会 这一期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到这个时候，文明也就开始了。因此，属于高级野蛮社会的例子有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城以前不久的意大利部落以及恺撒时代的日耳曼人部落。

（七）文明社会 如上所述，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文明社会分为古代文明社会和近代文明社会。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

重点复述

阶段

（一）蒙昧阶段初期

（二）蒙昧阶段中期

（三）蒙昧阶段晚期

（四）野蛮阶段初期

（五）野蛮阶段中期

（六）野蛮阶段晚期

社会状态

（一）低级蒙昧社会

（二）中级蒙昧社会

（三）高级蒙昧社会

（四）低级野蛮社会

（五）中级野蛮社会

（六）高级野蛮社会

（七）文明社会

（一）低级蒙昧社会 始于人类的幼稚时期，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二）中级蒙昧社会 始于鱼类食物和用火知识的获得，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三）高级蒙昧社会 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四）低级野蛮社会 始于制陶术的发明，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五）中级野蛮社会 东半球始于动物的饲养，西半球始于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来从事建筑，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六）高级野蛮社会 始于冶铁术的发明和铁器的使用，终于下一期的开始。

（七）文明社会 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直至今天。

上述的每一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呈现一种多少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人类文化诸阶段各有其特色，因而使我们得以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按其相对进步状态进行研究，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虽然在同一大陆上，甚至属同一语系的各个不同部落和不同民族，在同一时代分处于不同的社会状态下，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的主要结论。因为就我们的目的来说，重点在于每一种社会的状态，而不在于它的时代。

对于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诸阶段的起点，我们选择了陶器的使用作为其中的一个分界标志，其意义不像饲养动物、使用铁器和发明标音字母那么鲜明，因而对于这一抉择需要加以解释。人类必定先有村居生活，并且，简单的技术必定先已达到相当进步的水平，然后才会制造陶器。

ע


 在古代遗址中，仅发现燧石和各种石器而没有伴随陶器的例子很多。当人们感到需要陶器以前，必已出现了一系列比陶器更为需要而适应于较低级社会状态的发明项目。村居生活的开始，以及对食物的某种程度的掌握、木制的器皿、树皮纤维的手工织业、筐篮的编织、弓箭等等，都出现在制陶术以前。那些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人，如苏尼人、阿兹特克人和乔卢兰人，都制造大量的陶器，品类繁多，相当精致；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国半村居印第安人，如易洛魁人、乔克塔人和切罗基人，制造的陶器为数较少，品种也很有限；而那些处于蒙昧社会的无园艺印第安人，如阿撒巴斯卡人、加利福尼亚诸部落和哥伦比亚河流域的部落，则根本不知道使用陶器。

ע


 在卢博克的《史前时代》

ע


 、泰勒的《人类远古史研究》和佩舍耳的《人类的种族》

ע


 三书中，搜集了有关制陶术细节和陶器分布范围的资料，并作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在波利尼西亚（斐济群岛和汤加群岛除外）、在澳大利亚、在加利福尼亚、在哈得孙湾区，都不知道制陶术。泰勒先生指出，“在远离亚洲的大多数岛屿上都不知道纺织”，而“在大多数南洋群岛上都不知道有陶器”。

ע


 一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斐孙

ע


 在答复本书著者的问题时说：“澳大利亚人没有纺织品，没有陶器，也不知道弓箭。”波利尼西亚人一般也不知有弓箭。在人类的进步过程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燧石器和石器的出现早于陶器，发展这些石器的用途需要很长的时间，它们给人类带来了独木舟、木制器皿，最后在建筑房屋方面带来了木料和木板；

ע


 而陶器则给人类带来了便于烹煮食物的耐用器皿。在没有陶器以前，人们烹煮食物的方法很笨拙，其方法是：把食物放在涂着黏土的筐子里，或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再用烧热了的石头把食物弄熟。

ע




原始人的陶器究竟是用火烧硬的，还是用简单的晾干法来处理的？这仍然是一个疑问。印第安纳波利斯的E.T.柯克斯教授

ע


 曾分析过古代陶器和现代水泥，他将两者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后指出：“从化学成分上看，古代陶器和现代水泥简直一样。”他又说：“我所见到的凡是属于筑丘人

ע


 时代的陶器都是用冲积黏土和沙砾合成的，或者是用冲积黏土和磨碎的淡水贝壳掺杂而成。用这种混合物做成的泥浆，高度地具有波祖兰尼水泥和波特兰水泥的性能，因此，用这种泥浆做成的器皿无须用火烧使之硬化，这与近代制陶术的习惯有所不同。掺入贝壳粉末的作用，正与现代用水泥制人造石时掺入沙砾或碎石的作用相同。”

ע


 印第安人的陶器在成分上竟与现代水泥相似，这一点就会使我们感到发明这种技术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同时也就自然说明了在人类经历中制陶术之所以出现较晚的原因。柯克斯教授所提出的看法固然很有创见，但是，古代的陶器大概还是用人工加热法使之硬化的。这一点，可以用若干实例予以直接证明。例如，艾德尔在谈到海湾诸部落时说：“他们用泥土制成大小不同的壶，其容量差别很大，自两加仑至十加仑不等；还制成提水的大瓮、碗、碟、盘、盆以及数量多得惊人的其他器皿，其形式之古老使人描写起来很费事，并且使人叫不出名字来。他们使这些器皿具有光泽的办法就是将富于树脂的松木烧起一堆大火，然后将陶器放在大火的烟焰上，使它们光润、黝黑而坚固。”

ע




我们将人类文化的各个阶段明确划定，其另一个方便之处就是引导我们对那些为每一种社会状态提供最好例证的部落和民族进行专门研究，以期使每一个例证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说明作用。有些部落和种族的地理位置与外界隔绝，得靠本身心智的努力来解决进步问题，因此得以使他们的技术和制度保持其出自同源的纯一性；但其他部落和民族的技术和制度则因受到外来影响已成为混杂不纯的了。所以，非洲自古至今始终处于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两种文化混杂交织的状态；而澳大利亚与波利尼西亚则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社会状态，其技术和制度均与这种社会状态相适应。同样，美洲的印第安种族不像其他任何现存的种族，他们为人类文化顺序相承的三个阶段的社会状态都提供了例证。他们独占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以及同源的制度，这一切都未受过外界的干扰，因此他们在被发现的时候，为三个阶段的各种社会状态提供了实例，特别是在低级野蛮社会和中级野蛮社会方面，在这方面比人类任何其他种族体现得更为精确、更为全面。远居北方的印第安人以及南北美洲沿海的某些部落处于高级蒙昧社会；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村居印第安人处于低级野蛮社会；而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则处于中级野蛮社会。我们由此得以充分细致地重新了解人类的经历，了解人类循着这些顺序相承的社会状态而发展其技术和制度的过程；像这样的机会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但必须附带声明一下，这个机会并未得到积极的利用。有关上述最后一期的问题，是我们了解得最不够的。

东半球和西半球处于同一个阶段的文化无疑地存在着差异，其原因在于两个大陆的自然资源有所不同；但就大体而言，处于相应级别的社会状态基本上总还是类似的。

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部落的祖先都经历过上述诸期，当他们正处于最后一期时，历史的光辉照耀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从一大群无所区别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这个情况大概不会发生在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以前。这些部落的经验，除了那些当他们开始具有历史记载时所承袭、所保持的各种制度、各种发明和发现所能体现的经验以外，其他都已消失殆尽。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拉丁部落为高级野蛮社会提供了最高范例。他们的制度也同样是纯一的、同源的。他们的经验直接联系到最后进入文明的一步。

由此，从澳大利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开始，继之以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而终止于希腊人和罗马人，这些部落为人类进步过程的六大期分别提供了最高范例。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如果将他们的经验合到一起，其全部内容正好体现了人类由中级蒙昧社会到古代文明终止之时的全部经验。因而，对于雅利安人各族远古祖先的社会状态可以找到一些样本：其处于蒙昧社会者以澳大利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状态为样本；其处于低级野蛮社会者以美洲半村居印第安人的状态为样本；其处于中级野蛮社会者以村居印第安人的状态为样本；而雅利安人自己处于高级野蛮社会的经验即与村居印第安人的经验直接相连。在各个大陆上，处于同一社会状态下的技术、制度和生活方式大体上一致，因此我们现在要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主要家族制度的前身形态，就必须到美洲土著相应的制度中去找寻，这一点将在本书中次第加以说明。这个事实是我们所搜集的证据中的一部分，它有助于证明：人类的主要制度是从少数原始思想的幼苗发展出来的；而且，由于人类的心智有其天然的逻辑，心智的能力也有其必然的限度，所以这些制度的发展途径与发展方式早已注定，彼此之间虽有差异也不会过于悬殊。各个部落和民族分居在不同的大陆上，这些大陆甚至并不毗连，但我们发现，只要他们处于同一社会状态下，他们的进步过程在性质上总是基本相同的，不符合一致性的只有因特殊原因所产生的个别事例而已。我们如将这个论点引申开来，就会倾向于确定人类同源之说。

我们研究处于上述人类文化诸阶段中的各部落和民族的状况，实质上也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远古祖先的历史和状况。



本章注释




[1]卢克莱修斯，《天道赋》，5.1019—1021：“……且代妇孺，乞求怜爱。或出之以呼号，或无声而作态。盖谓众人之于幼弱，宜怀恻隐以相待。”



[2]〔译者注〕此处的原文为deme，一般意义指乡村。在古代希腊，自从克莱斯瑟尼斯立法以后，在阿提卡普遍建立以deme作为城乡分区的基本单位，摩尔根以美国的township来解释此词。我国先秦时代城市内的分区也以“乡”为名，与此词概念略似。



[3] 爱德华·泰勒先生说：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黏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黏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273页。）戈盖还提到1503年游历过南美洲东南海岸的龚奈维耶船长，这位船长见到“土著家里的土制器皿、甚至烹煮食物的壶罐，都只涂着足有一指厚的某种黏土用以防止被火烧毁”。（前引书，第273页。）〔怀特注〕爱德华·伯讷特·泰勒（1832—1917），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兼大学博物馆馆长。



[4]近几年来，在俄勒冈州土著的丘垄中发现过陶器。（J.W.福斯特，《美国史前时代的种族》，芝加哥，1874年，第151—154页。）在美国土著中，最早的陶器似乎是用灯心草或柳条作为模子制成的，等到器皿本身坚固以后就把模子烧掉。（查理·琼斯，《南方印第安人的古代文物》，纽约，1873年，第461页；查理·劳，《印第安人的陶器》，载《斯密逊研究所领导委员会1866年年报》，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67年，第352页。）



[5] 〔怀特注〕纽约，1873年。著者约翰·卢博克爵士（1834—1913），一位英国的银行家和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1年游历欧洲时曾到英国乡间卢博克的田庄上去拜访过他。（勒斯利·怀特编，《摩尔根旅欧日记选》，《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第16卷，罗彻斯特，纽约州，1937年，第371—374页；参看第339、368页。）



[6] 〔怀特注〕《人类的种族》（伦敦，1876年），是德国地理学家奥斯加·佩舍耳（1826—1875）所著的《Völkerkunde》（莱比锡，1874年）的英译本。



[7] 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181页；参看卢博克，《史前时代》，第437、441、462、477、533、542页。



[8]〔怀特注〕见第2编第1章注[2]。



[9] 路易斯和克拉克于1805年在哥伦比亚河流域部落中发现建造房屋所使用的木板。（默里韦瑟·路易斯和乔治·罗哲斯·克拉克，《探溯密苏里河上源并横跨美洲到达太平洋沿岸的旅行》，共三卷，伦敦，1815年，第2卷，第241页。）约翰·基斯特·洛德先生在温哥华岛上发现印第安人的房屋里有雪松板，“这些雪松板是用石凿和石斧从坚硬的树上砍下来的”。（《温哥华岛和英领哥伦比亚的自然科学家》，共二卷，伦敦，1866年，第1卷，第165页。）



[10]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65—272页。



[11]〔怀特注〕爱德华·屈勒佛斯·柯克斯（1821—1907），美国的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



[12]〔译者注〕筑丘人（mound-builders），指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他们筑土成丘作为坟冢和防御敌人的壁垒，因而得名。



[13]E.T.柯克斯，《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查报告》，载《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查年报》，第5期（印第安纳波利斯，1874年），第119—120页。他所作的分析如下：



印第安纳州，波塞县，“博恩-班克”，古代陶器。








	水分（华氏212°F时）
	1.00



	硅石
	36.00



	碳酸钙
	25.50



	碳酸镁
	3.20



	矾土
	5.00



	过氧化铁
	5.50



	硫酸
	0.20



	有机物（碱和消失物）
	23.60



	100.00





〔怀特注〕这个百分比现在作了一些改动，以合100.00之数。



[14]詹姆斯·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伦敦，1775年），第424—425页。易洛魁人证实他们的祖先在古代将陶器放在火前烤硬。




第二章 生存的技术



人类征服地球——以控制生活资料为条件——只有人类控制了生活资料——顺序相承的五种生存技术——（一）天然食物；（二）鱼类食物；（三）淀粉食物；（四）肉类和乳类食物；（五）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从一种生存技术到另一种生存技术都经历很长一段时间距离

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类才能说对食物的生产取得了绝对控制权；但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在这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动物高明。假如不扩大生活资料的基础，人类就不可能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更不可能最后繁殖遍于全球；归根到底，假如人类对食物的品种和数量不能绝对掌握，就不可能繁衍为许多人口稠密的民族。因此，人类进步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新纪元大概多少都与生活资源的扩大有着相应一致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食物资源分为五种；对于创造这些食物资源的方法，可以称之为许多顺序相承的技术，这些技术一一累加，每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出现一次革新。前两种食物资源创始于蒙昧阶段，后三种创始于野蛮阶段。兹按其出现顺序分述如下：

（一）在局限的生活环境内以植物的根和果实作为天然食物 这个主题把我们引回到人类极其原始的时代。那个时代，人口稀少，生活资源简单，栖息的地域有限，人类刚刚进入他们新的生活。在这样遥远的一个时代，既谈不上有任何技术，也谈不上有任何制度；但是，有一项发明是属于这个时代的，那就是语言。从本节题目所标出的食物性质来推测，可以断定当时的气候是热带型的或亚热带型的。人们一般都认为原始人的栖息地带就处于这种气候下。我们一向认为我们的始祖诞生在热带阳光照射之下的果木林中，这是很有道理的。

各种动物在时间顺序上均早于人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当人类初出现时，动物在数量上和力量上正处于其全盛时期。古典时代的诗人笔下所描写的人类部落正居住在树丛中、在洞穴里和森林中，他们为了占有这块栖息之所而与野兽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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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他们依靠大地的天然果实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说，人类初诞生之时既无经验，又无武器，而周围到处都是凶猛的野兽，那么，为了保障安全，他们很可能栖息在树上，至少部分人是如此。

无论哪一种动物都需要不断获取食物来维持生命，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果我们按照生理结构的演化程序向原始形式下推，每降一级，其食物就愈益简单，直到简单得毫无奥妙之可言；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往上推，食物就越来越复杂，直到最高级的人体结构，其食物的复杂性也就达到顶点。自有人类以后，智力便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因素。人类很可能从极早的时代起就把动物列入其食物项目之内。从生理结构上看，人类是一种杂食动物，但在很古的时代，他们实际上以果实为主要食物；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否积极地找寻动物作为食物，这一点只有付诸猜测了。上述的生活方式属于极其原始的时期。

（二）鱼类食物 我们必须承认鱼类是最早的一种人工食物，因为要充分使用这种食物就必须烹饪。人类最先使用火，其目的未必不在于此。鱼类的分布无处不有，可以无限制地供应，而且是唯一可以在任何时候获取的食物。在原始时代，谷物即使实际存在，也还没有为人类所知晓；而狩猎又太无保证，始终不能成为维持人类生活的专门手段。人类依靠鱼类食物才开始摆脱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他们（这时候他们正处在蒙昧状态中）沿着海岸或湖岸、沿着河道四处散布，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燧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充分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当人类还依靠果实之类的天然食物时，要想从原住地向外迁移是不可能的。

人类采用鱼类食物后，随着出现了上述的大规模迁移运动，此后又间隔了一段漫长的时间，才开始种植淀粉类食用植物。它占去了蒙昧阶段的一大部分时光。不过，在这段时间内，食物的品种和数量都大为增加。例如，人们开始在地炉中烤面包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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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发明了弓箭，猎物不断增多。弓箭的出现晚于戈矛和作武器用的棍棒。弓箭是一大发明，它给狩猎事业带来了第一件关键性的武器，其发明时间在蒙昧阶段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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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弓箭作为高级蒙昧社会开始的标志。弓箭必然对古代社会起过强有力的推进作用，它对蒙昧阶段的影响正有如铁制刀剑之于野蛮阶段、有如火器之于文明时代。

除了广大的产鱼地区之外，其余地方所有的食物资源都没有保证，因此人类便不得不采取吃人的残酷手段。在古代，吃人之风普遍流行，这一点现已逐渐得到了证实。

（三）由种植得来的淀粉食物 现在我们已离开蒙昧阶段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在西半球，只有那些脱离了蒙昧阶段的部落才知道种植谷类等作物；而在东半球，似乎要到亚洲和欧洲部落度过了低级野蛮社会而临近于中级野蛮社会快结束时才知道种植谷物。美洲土著在低级野蛮社会即已掌握园艺，比之东半球的居民竟早出整整一个文化期，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很奇怪。这是由于东西两半球的天然资源不相等所造成的结果；东半球出产所有适宜于饲养的动物（只有一种除外）以及大多数谷类作物；而西半球仅有一种宜于种植的谷物，不过它却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因素促使东半球的野蛮阶段初期时间延长，而使西半球的这一期的时间缩短；就这一期言，自然环境对美洲土著更为有利。但是，到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之时，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虽然不知有谷物，却已经有了家畜，因而能得到肉类和乳类的供应，他们的生活状况远胜于美洲土著；处于同期的美洲土著虽会种植玉蜀黍等作物，却没有家畜。闪族和雅利安族之从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似乎就是由饲养家畜开始的。

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中，这些牲畜的名称彼此相同，而谷类或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彼此不同。蒙森指出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牲畜的名称是相同的（其后马克斯·缪勒又把此说推及雅利安语系其他各种方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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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证明：在这些民族彼此尚未分离以前便已经知道这些牲畜，并可能已经饲养它们了。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是否已经存在农业，我们还没有肯定的证据。从语言上来看，颇倾向于否定这一点。希腊—拉丁语中的谷物名称与梵语中所见者全不相同，唯一的例外只有ξεα一词，该词在语源上相当于梵语中的yavas，但印度语以此词指大麦，而希腊语用以指斯佩耳特小麦。可是我们应当认为，尽管农作物的名称如此不同（这与牲畜名称之基本相同截然相反），但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在这些民族当中可能有过共同起源的农业。印度人种植稻谷、希腊人种植小麦和斯佩耳特小麦，日耳曼人和克尔特人种植裸麦和燕麦，这些都可能追溯到一种共同起源的耕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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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森最末尾的这个结论是很牵强的。按农田（ager）一词仅泛指有疆界之土地，而园圃（hortos）一词则直接表示“被圈围的场地”；但园圃的出现早于农田，所以园艺的出现早于田野农业。然而，人们懂得耕作又必然更早于圈围园圃。其自然发展顺序如下：第一步，在漫无疆界的冲积土地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进行耕作；第二步，在被圈围的场地或园圃中进行耕作；第三步，利用畜力拉犁在农田里进行耕作。豌豆、菜豆、萝卜、防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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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南瓜、甜瓜等作物的种植，是否有一两种早于谷物，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无从了解。这些作物中，有一些名称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著名的语言学家惠特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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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向我保证说：在希腊语或拉丁语同梵语二者之间，这些作物名称无一共同者。

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在西半球，园艺始于玉蜀黍的种植。这一新纪元的开辟，在东西两半球虽不同时，但对于人类命运的影响却极为巨大。我们有理由相信，种植技术的兴起以及使淀粉食物成为人类的主要生活资料，都需要经历若干年代。在美洲，种植业的兴起带来了定居的村落生活，因此，它势必取代渔猎，特别在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是这样。而且，人类自从有了谷类等农作物以后，破天荒地产生了能够使食物充裕的印象。

美洲的先进部落有了淀粉食物，亚洲和欧洲的先进部落有了家畜，他们既已得到这种供应之后，自可免于吃人的惨剧了。我们根据本书下文所谈的情况，有理由相信吃人的风气在整个蒙昧阶段是普遍流行的，平时吃被俘获的敌人，遇到饥荒的时候，就连自己的朋友和亲属也会被吃掉。在战争中，作战双方在战场上互吃对方的人，这种风气仍残存在美洲土著当中，不仅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如此，而且，那些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如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等，也是如此。不过，这种风气已经不再普遍流行了。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了食物之不断增加对于改善人类生活状况起很大的作用。

（四）肉类和乳类食物 西半球除了骆马以外别无其他动物适于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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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东西两半球的谷物品种又各不相同，这对于彼此两处居民的发展进度都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天然资源的不同，虽然对处于蒙昧阶段的人无关紧要，对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人也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进入中级野蛮社会的那一部分人来说，就产生了根本的分歧。掌握家畜饲养业的部落能保证肉类和乳类食物的供应，因而得以从一大群其他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在西半球，如仅靠狩猎获取肉类食物，供应得不到保证。村居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仅限于一种，这对他们是不利的；这一点无疑地充分足以说明他们的头颅之所以小于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人的头颅。在东半球，因饲养家畜而使得勤俭的居民能保证肉类及乳类食物的供应；毫无疑问，这种食物对于增强种族的体质和活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对于增强儿童体力的作用尤为突出。就现有的古史知识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假定，雅利安族和闪族之所以得天独厚，主要由于他们之重视牲畜的繁殖犹如重视他们自身一样。他们事实上已将牲畜，包括它们的肉、乳和筋，统统安排在生活计划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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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种族做到他们这一步，而在他们两者之中，雅利安族又比闪族更进一步。

在幼发拉底河谷平原，在印度平原，在亚洲草原上，由于饲养动物而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畜牧生活；最先实现饲养动物的地方可能就在上述这几个地区中某一处的边缘地带。雅利安族和闪族最古老的传说以及他们的历史记载都同样指出他们生活在这些地区。但这些地区距离人类发源地是很远的；而且，当他们还是蒙昧人的时候，或当他们还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野蛮人的时候，他们自然仍以森林地带为其家园，而不会占有上述地区。现在由于出现畜牧生活，才把他们吸引到这些地区来。无论是雅利安族或闪族，当他们一旦习惯于畜牧生活以后，势必要先学会种植谷物，以便在远离草原的地方维持其大群牛羊的饲料，然后才有可能带着他们的畜群重返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因此，如前所述，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

在西半球，除了秘鲁的骆马以外，土著们没有任何牲畜，他们只有依靠玉蜀黍这一种谷物，辅之以菜豆、南瓜、烟草等，有的地方辅之以可可、棉花和胡椒。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一般都能进入低级野蛮社会，有一部分进入中级野蛮社会。玉蜀黍生长在丘陵地带，因而便于直接种植；无论已熟未熟，它都可以食用；它的产量高，营养丰富；因此，所有其他谷物加到一起，也不如玉蜀黍这一资源对推动人类早期进步这样有利。这可以用来说明美洲土著虽没有牲畜却能达到异常进步的原因；秘鲁人竟发明了青铜，这是在时间顺序上仅次于冶铁而十分接近于冶铁的一项发明。

（五）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 人们饲养牲畜以后，用畜力来补充人力，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价值极高的新因素。接着，由于有了铁，制出了带铁铧的犁和更为合用的铲子、斧头。由于有了这些发明，由于早先已经有了园艺，于是，田野农业便出现了；人类也就因此开始获得了无穷的食物。用畜力拉犁，可以视为一项技术革新。这时候，人们开始产生开发森林和垦种辽阔的田野的念头。

ע


 而且，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能在有限的地域内容下稠密的人口。在田野农业兴起以前，地球上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发展到五十万人口而共同隶属于一个政府之下。如果有例外的话，那必定是平原上的畜牧生活所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在特殊的例外情况下由于灌溉事业改进了园艺所造成的结果。

在下文中，我们需要谈到家族在人类文化各个不同阶段中的表现形态；它在这一个阶段中的形态有时候完全不同于在那一个阶段中的形态。本书第三编将专门用来讨论家族的各种形态。但由于在紧接着的下一编中经常要提到这些家族形态，所以至少得预先说明一下它们的定义，以便读者了解。其定义如下：

（一）血婚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若干兄弟和若干姊妹相互集体通婚。在现存的亲属制度中最古老的马来亚式亲属制，仍为血婚制家族留下了证据。同时，它有助于证明：这种最早的家族形态同它所建立的这种亲属制度一样，在古代曾普遍地流行过。

（二）伙婚制家族 这个名称起源于夏威夷人伙婚制的亲属关系。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若干兄弟是他们彼此的妻子的共同配偶，或者，若干姊妹是她们彼此的丈夫的共同配偶。而这里所用的兄弟一词，包括从兄弟、再从兄弟、三从兄弟、甚至远房的兄弟在内，他们彼此互认兄弟就和我们的亲兄弟一样；这里所用的姊妹一词，也包括从姊妹、再从姊妹、三从姊妹、甚至远房的姊妹在内，她们彼此互认姊妹就和我们的亲姊妹一样。这种家族形态是由血婚制家族滋生出来的，它建立了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上述这两种家族形态均属蒙昧阶段。

（三）偶婚制家族 这个名称起源于συνδυαζω和συνδυασμος两词，前一词的意义为“配对”，后一词的意义为“合二为一”。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一男一女按婚姻形式结成配偶，但双方都不排斥与外人同居。这是专偶制家族的萌芽。在这种形态下，无论丈夫或妻子，双方都可随意离婚或分居。这种家族形态没有建立一种亲属制度。

（四）父权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一夫多妻的婚姻。这里所用的父权制家族一词，只指其狭义而言，专用以表示希伯来人畜牧部落的那种特殊的家族，其酋长和家族里的主要男子成员都实行多妻制。这种形态流行不广，所以对人类事业影响甚微。

（五）专偶制家族 这种家族形态的基础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并排斥与外人同居；后面这一点成为这种制度的根本要素。这完完全全是文明社会的家族，因此，它基本上是近代的产物。这种家族形态还建立了一套独立的亲属制度。

我们将在本书下文提出证据，以便于证明上述各种家族形态在人类进步过程的不同阶段中确实曾存在过，并曾普遍流行过。



本章注释




[1]卢克莱修斯，《天道赋》，5.950—954：



“当此之时，民犹未知夫用火。



虽获兽而不衣其皮，故形无蔽而仍裸。



唯林莽之是栖，



或岩穴之是息。



迅风烈雨，忽焉来袭。



乃庇秽体，于彼榛棘。”



[2]〔译者注〕面包薯，原文为bread root。这是美洲亚热带和热带出产的一种豆科植物，学名Psoralea esculenta（食用补骨脂）。美洲原始土著将它的根烤作食用。今按字面将其俗名译作“面包薯”，以免与另一种“面包树”所结之“面包果”（bread fruit）混淆。



[3] 弓箭所体现的各种力的配合非常奥妙，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像是偶然发明出来的。对于一个蒙昧人来说，要觉察到某几种树木的弹性和韧性，要了解动物的筋或植物的纤维系在弓弧上的张力，最后还要想到如何将上面这两种力和人体的膂力结合起来才能把箭发射出去，这一切都不是一望而知的事。如我们在本书中其他地方所谈到的，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不知道弓箭，澳大利亚人也不知道弓箭。仅据这一事实即可看出，当人类最初发明弓箭之时，已经在蒙昧状态下取得长足进步了。



[4] 马克斯·缪勒，《从一家德国作坊所见到的片段》，两卷本（纽约，1869年），第2卷，第42页。〔怀特注〕摩尔根于1870年游英国时，曾在牛津到缪勒家中去拜访过他；见怀特所编《摩尔根旅欧日记选》第243—245页。《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第17号，第221—389页（罗彻斯特城，纽约州，1937年）。



[5]特阿多·蒙森，《罗马史》，威廉·狄克孙牧师英译本，四卷本（纽约，1870年），第2卷，第38页。



[6]〔译者注〕防风菜，原文为parsnip，学名为Pastinaca sativa，系欧洲所产的一种防风草，可供食用。为了区别于中药之防风，故译作“防风菜”。



[7]〔怀特注〕威廉·德怀特·惠特尼（1827—1894），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耶鲁大学梵文教授。斯密逊研究所干事约瑟夫·亨利为了审评《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稿是否适宜于刊印在斯密逊研究所报告中，曾将该稿委托给一个三人委员会，惠特尼是委员之一。请注意，摩尔根已在第4页引用过惠特尼的著作。



[8] 一些早期西班牙著述者提到，在西印度群岛以及在墨西哥和中美，都曾见到居民饲养过一种“哑狗”。（请看克拉维黑罗的《墨西哥史》第1卷图版3上的阿兹特克狗的形象。）我认不出那究竟是什么动物。那些作者还提到在大陆上有饲养火鸡等家禽的事。土著们确曾养过火鸡，纳华特拉克诸部落曾养过某几种野禽。



[9] 我们从《伊利亚特》中得知希腊人不仅挤牛奶和山羊奶，而且还同样挤绵羊的奶：“正好比，在一个大财主的院子里；点过数的母绵羊，成群站在一起；准备着将它们的白奶子供人们来挤。”荷马，《伊利亚特》，4.433。



[10]卢克莱修斯，《天道赋》，5.1368—1371：



“开彼山林，旦旦伐木；



拓地日广，山田斯㔉。



于是漫山遍野，场圃相属；



陂塘沟渠，田畴禾谷；



葡萄满园，赏心悦目。”




第三章 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



回顾人类发展的道路——近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古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野蛮阶段晚期的主要贡献——野蛮阶段中期的主要贡献——野蛮阶段初期的主要贡献——蒙昧阶段的主要贡献——原始人的低级状况——人类发展进度成几何比例——人类文化各个发展阶段的相对长度——闪族和雅利安族的出现

我们最好把上述人类文化每一个阶段的成就综合起来，分门别类，相互比较，这样就可以对各个阶段人类进步的相对量及其比例得到一个印象。这种办法还能使我们对于这些阶段的相对长度形成一种概念。为了使我们的观察结果具有说服力，这种观察就必须是概括性的，并且是扼要的综述。而且，也只限于观察每一个阶段的主要事迹。

人类必须先获得文明的一切要素，然后才能进入文明状态。我所指的是人类生活状况的一种惊人的变化，首先从一个原始的蒙昧人变为一个最低级的野蛮人，再从一个最低级的野蛮人变为一个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或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人。在文明阶段以前的每一个阶段中，人类的发展步步向前，这一点同文明阶段的历史所记载的情况完全一致。

我们循着人类各项进步途径回溯到人类最先出现的原始时代，同时，将人类主要的制度、发明和发现按其出现的先后一一逆推上去，就会了解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进展了。

近代文明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电报；煤气；纺纱机；动力织布机；蒸汽机以及与它有关的无数机器，包括火车头、铁路和轮船在内；望远镜；大气层和太阳系可测性的发现；印刷术；运河闸门；航海罗盘；火药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发明是根据上述某项发明而得来的，如埃里克森氏推进器即属其中之一例；但也有不属此例者，如照相机和无数不需一一列举的机器之类。必须与这些发明一起列举的则有近代的科学；宗教自由和公共学校；代议制的民主政治；设有国会的立宪君主制；封建王国；近代特权阶级；国际法、成文法和习惯法；等等。

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面貌一新；近代文明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贡献很大，它光辉灿烂，一日千里，但是，其伟大的程度却还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暗淡无光，并使它沦于不甚重要的地位。

中世纪的产物则有哥特式的建筑、具有世袭爵衔的封建贵族阶级以及以教皇为首的僧侣团体。我们越过中世纪而上溯，就进入了希腊、罗马文明社会。这个社会虽然见不到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在艺术、哲学和机构制度方面卓有成就。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贡献在于帝国和王国的政治结构；民法；基督教；具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贵族式兼民主式混合政体；具有议会和人民大会的民主政体；组织了受过军事训练的骑兵、步兵部队；建立了熟悉海上作战的海军；形成了具有市政法的大城市；海上的贸易；货币的铸造；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在发明方面则有火砖、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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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碾、桥梁、给水排水管道、带水龙头的引水铅管、拱门、天平；古典时代的艺术和科学及其成果，包括建筑上的各种柱型；阿拉伯数字；字母文字等。

这些文明是在此以前的野蛮阶段的各种发明、发现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也大量地吸取了野蛮阶段这方面的成就。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却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所完成的事业失色。野蛮阶段的人已经自己创造并享有了一切的文明要素，仅字母文字一项为例外。对于野蛮人的成就，我们应当就其与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来衡量；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相对重要性而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后人的一切事业。

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

ע


 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荷马诗篇的产生差不多可以作为希腊人进入文明的标志，不论这些诗篇在当时是用口传还是笔录的。这些永垂不朽的诗篇在人类学方面很有价值，它大大地提高了这些诗篇在其他方面的卓越成就。《伊利亚特》尤其是这样，因为其中有关人类进步过程（迄至该诗篇写成之时）的记载是现存材料中最古老、最详细的。斯特腊博推崇荷马为地理科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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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位诗人大概料想不到他给后代人留下了比地理科学远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有关古代希腊人的艺术、习俗、发明和发现、生活方式等的十分详尽的介绍。荷马笔下的雅利安族社会仍处于野蛮阶段，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详细描写，它显示了雅利安族当时所取得的进步及其种种内容。我们通过这些诗篇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希腊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以前即已知道了某些事物。这些诗篇还对我们深入追溯野蛮阶段具有启发作用。

我们以荷马的诗篇作为引导，继续回顾野蛮阶段的晚期，即可从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中屈指枚举下列各项：诗歌的开始创作；结构精密的古代神话以及奥林比亚诸神；神庙的建筑；有关谷物（玉蜀黍等栽培作物除外）以及田野农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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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有石头城垣、雉堞、谯楼和城门的都市；建筑上使用大理石；

ע


 用木板、还可能使用钉子来造船；

ע


 四轮车和战车；

ע


 金属板制成的甲胄；

ע


 铜头矛和带浮雕的盾；

ע


 铁剑；

ע


 可能已经会酿酒；

ע


 除了螺旋以外有关机械力的知识；陶轮和碾谷物的手磨；

ע


 机织的亚麻布和毛织品；

ע


 铁制的斧头和铲子；

ע


 铁制的钺和手斧；

ע


 铁锤和铁砧；

ע


 风箱和熔铁炉；

ע


 依傍山侧造炉以熔化铁矿以及有关铁的一些知识。除了上列各项知识和经验以外，还必须列举的有：专偶制的家族；英雄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氏族、胞族和部落等组织的晚期阶段；可能已出现阿哥腊，即人民大会；关于田宅私有的知识；城邑中先进的都市生活。当上述这些知识和经验获得之后，最高一级的野蛮人就已经贡献了他们主要的丰功伟绩以及在智力和心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从这个阶段再往上追溯到野蛮阶段中期，迹象逐渐模糊，各种制度、各种发明和发现的出现顺序表现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即使我们探索雅利安族处于这个遥远时代的状况，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知识可作为我们的指导。由于上述的理由，现在我们可以从雅利安族以外的其他族系中去获取我们所想要得到的资料了。

在进入野蛮阶段的中期时，我们同样可以列举人类的经验如下：制造青铜的程序；成群的家畜；

ע


 用土坯或用修整的石块涂以沙子石灰浆所筑成的群居院落；高大的墙垣；建筑在桩柱上的湖上住宅；对天然金属的知识，

ע


 以及使用木炭和坩埚来熔化这些金属；铜制的斧凿；梭和原始的织机；依靠浇灌、堤道、贮水池和沟渠来经营的农业；人工铺砌的道路；柳枝结成的桥；人格化的神，以及一群装束特殊、自成体系的祭司；用人作牺牲；阿兹特克式的军事民主制；西半球的棉织品及其他植物纤维织品，东半球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有图饰的陶器；以燧石作刃锋的木剑；磨光的燧石器和石器；对棉花和亚麻的知识；家畜家禽。

这一期人类成就的总和比不上后继的那一期；但就其对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来看，这一期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在这些成就中，东半球之饲养动物及时地使肉类和乳类成为永恒可恃的食物，终于促成了田野农业；此外又开始对天然金属进行了试验，结果生产出青铜，

ע


 并为进一步熔化铁矿开辟了途径。在西半球，显著的成就如下：发现和处理天然金属，结果凭自己的经验生产出青铜；采用灌溉方法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块建造类似于堡寨的大型集体群居宅院。

再向上追溯到野蛮阶段的初期，现在让我们从人类的成就当中，举出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所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处在一个酋长会议的领导下，由此产生了一种组织形式比以前所知道的社会较为高级的社会状态。此外，在西半球则发现和栽种玉蜀黍、菜豆、南瓜和烟草，以及知道了淀粉性食物；有经有纬的手织物；熟鹿皮制的褶叠短围裙、鹿皮靴和裹腿；打鸟的吹箭铳；防卫村落的栅栏；部落间的竞技；对自然力的崇拜以及对大神的模糊认识；在战争当中吃人的风俗；最后还有制陶术。

当我们按时间和发展顺序向上溯而按人类进步水平向下看的时候，人类的发明是越早越简单，越早越同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人类的组织也越早越接近于原始形态，那就是，由血亲组成一个氏族并推举一个氏族酋长，而有近亲关系的若干氏族则组成一个部落，部落由一个酋长会议领导。亚洲和欧洲部落处在这一期的情况（当时可能还不存在雅利安族和闪族），基本上已经湮没无闻了。我们从陶器发明以至动物饲养的古代技术的遗迹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情况；他们当中包括那些在波罗的海沿岸堆积贝冢的居民在内，这些居民似乎已经养狗，但是没有饲养别的动物。

对于人类处在野蛮阶段三期中成就的规模，只要稍作正确的估计，就不得不认为它是极大的，不仅在数量方面和在内在价值方面是这样，而且在智力和心理的发展方面也是这样，这些发展是一定会随之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现在再往上溯，通过漫长的蒙昧阶段，让我们列举人类的知识如下：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组成；偶婚制家族；最低级形式的对自然力的崇拜；多音节语言；弓和箭；石器和骨器；用藤条或薄木片制成的篮筐；皮制的衣服；伙婚制家族；以性为基础的组织；由一片房屋组成的村落；船舶，包括用树皮制成的小船和独木舟；以燧石作锋刃的长矛和用于战斗的棍棒；粗糙的燧石工具；血婚制家族；单音节语言；拜物教；吃人的风俗；使用火的知识；最后还有手势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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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人类这些成就按其完成的顺序一一逆推到这一步，我们就和人类的幼稚时期非常接近了，这时候，人类正在学会使用火，使用火以后才有可能使鱼类成为食物，也才有可能迁移出原来的居住地区；同时，人类还正在试图形成一种音节分明的语言。在这样一种极端原始的状态下，我们如果从整个人类进化过程的尺度来衡量，当时的人们正处在孩提阶段；不仅如此，而且，在他们的头脑里还不曾渗透上述各项制度、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任何一点思想或概念；——总而言之，他们正处在发展阶梯的底层，但是，他们实已具备了此后转变的一切潜在力量。

随着发明和发现的产生，随着制度的发展，人类的心灵也必然因之而愈来愈开豁；我们由此认识到人类的头脑本身也在逐渐变大，尤其是大脑部分。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出最简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要发现任何可资利用的物质或自然力量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缓自属不可避免的现象。要把这样一些蒙昧初开、野犷难驯的材料组织起来，形成最简单的一种社会，其困难的程度也不在上述困难之下。毫无疑问，最早的发明项目、最早的社会组织，是最难于产生的，因此这两者彼此之间相隔的时间距离也就最长。我们从顺序相承的各种家族形态当中即可找到显著的例证。蒙昧阶段之所以历时悠久，可以从人类是按几何比例前进的这一发展规律中得到充分的解释。

人类的早期状况基本上具如上述，这种看法并非直到现代才产生，甚至也不是到近代才产生。古代某些诗人和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人类是从极端原始的状况下迈步而后一步接着一步慢慢上升的。他们还理解到：有一系列渐进的发明和发现为人类的发展过程作下了记录；不过，他们尚未充分注意到，从社会制度当中可以得到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论据。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人类发展进度比例这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同人类文化各阶段的相对长度直接有关。人类发展进度自始至终是循着几何比例的，虽不是严格遵守这个规律，但基本上是如此。这一点，从事实的表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且，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遵循任何其他的途径。每一项准确的知识既经获得之后，就变成了进一步获取新知识的动力，一直推进到错综复杂的现代知识。因此，虽然人类在最早一个阶段的进步速度最慢，在最近一个阶段的进步速度最快，可是，如果我们就这两个阶段的成就同全部成就的关系来估量，则最早一个阶段的相对量可能是最大的。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未必不可能最后获得人们的公认，那就是：人类在蒙昧阶段的进步，就其对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而言，要大于在此后野蛮阶段三期中的进步；同样，人类在整个野蛮阶段所取得的进步要大于其后整个文明阶段的进步。

人类文化上的这些阶段的相对长度究竟有多少？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虽说不可能作出精确的估计，但不妨试求其近似值。根据发展进度按几何比例的理论，蒙昧阶段的时间自然要比野蛮阶段为长，而野蛮阶段要比文明阶段为长。如果我们为了找出每一个阶段的相对长度而假定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时间为十万年——这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定的，实际上可能有出入——我们立刻就会看出，至少要把六万年划归蒙昧阶段。按照这样的分配，人类最先进的一部分竟花去五分之三的时间生活在蒙昧阶段。余下的时间，要把两万年——即五分之一——划归野蛮阶段的初期。给野蛮阶段的中期和晚期留下一万五千年，文明阶段就只剩下五千年左右了。

上面所说的蒙昧阶段的相对长度，看来很可能偏短而不会偏长。对于作出上述时间分配的原则姑置勿论，我们可以指出以下一点：除了人类的发展进度必然循着几何比例这一论据以外，我们还从古代技术的遗迹中普遍地发现一种渐进比例，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可以看出这种比例。人类经历蒙昧阶段的时间比此后的全部经历还要长，而文明阶段所占据的时间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小片段，这一结论在人类学上是极端重要的。

人类中的两支，即雅利安族和闪族，由于多种血统的混合，由于食物的优越或占有地利，还可能由于上述原因综合在一起，因此最先脱离了野蛮状态。他们实质上是文明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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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之作为一个明确的种族出现，相对说来是晚近的事情。他们的祖先混迹在一大群无所区别的早期野蛮人之中。雅利安族最初呈现的明确形象是与饲养家畜分不开的，当时他们已经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民族性的种族了。雅利安族或闪族不可能在野蛮阶段中期开始以前即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种族，他们也不可能由于知道饲养家畜而立即从一大群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

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在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时，似乎停步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的发明或发现，如饲养家畜或熔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迈进的冲动力。就在他们停滞不前之时，其他比较落后的部落仍在继续前进，并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与他们同级的社会状态；因为，只要是大陆相连的地方，所有的部落都必然会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步成果。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播；但落后的部落在能够采用这些发明和发现之前必已领会了它们的价值。在大陆地区，某些部落曾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在一个文化发展阶段的过程当中，这种领先地位往往会多次轮换。在所有的阶段中，从许多实例可以看出，某些个别部落的文化联系和文化生活受到了破坏，接着他们自身便趋于衰落，这种现象必然在短时期内阻碍人类前进的潮流。然而，从野蛮阶段中期以后，雅利安族和闪族看来是代表了人类前进的主流，及至文明阶段以后，这个主流地位便逐渐为雅利安族所独占了。

上面谈到的这种总的看法，可以用美洲土著被我们发现时的状况来加以证实。他们在美洲大陆上开始进入蒙昧阶段；虽然他们在心智方面的禀赋不高，但大部分人都已脱离了蒙昧阶段而进入了低级野蛮社会；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如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则进至中级野蛮社会。他们已经将骆马饲养为家畜，这是本大陆土产的四足兽中唯一可以指望经过饲养而致用的动物。他们也已经会把铜和锡熔合成为青铜。他们只缺少一项发明，一项最重大的发明，即熔化铁矿的技术；有了这项发明就能把他们推进到高级野蛮社会了。他们与东半球人类最先进的部分完全没有联系，不借助于他人而能从蒙昧状态下独自发展，我们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进步是十分突出的。当亚洲人为欧洲人正在耐心等待接受铁制工具的恩惠时，美洲的印第安人也正推进到快要获得青铜的地步了，而从时间顺序来看，青铜是仅次于铁器的。在东半球这一段发展停滞的期间，美洲土著仍在前进；而当东半球通过野蛮阶段晚期和文明阶段最初的四千年的时候，美洲土著虽然还没有进到他们被发现时的状态，却已经十分接近于这种状态了。这就给予我们一个尺度，使我们能够衡量美洲土著在进步的竞赛中落后于雅利安族究竟有多久：这段时间也就是野蛮阶段晚期所经历的时间，还得加上文明阶段的年代。雅利安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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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来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五期的全部经验提供了例证，只有蒙昧阶段晚期的最初部分除外。

蒙昧阶段是人类的形成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毫无知识，毫无经验，没有火，没有音节分明的语言，没有任何技术，处于蒙昧阶段的祖先们就在这种状态下着手进行伟大的战斗，首先是图生存，然后是求进步，直到他们免于猛兽之害而获得生命安全以及获得固定的食物为止。由于这些努力，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发达的语言，逐渐占据了整个大地。但是，社会的状态仍很原始，所以不可能成为人口众多的组织。当人类最先进的部分脱离蒙昧阶段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时，地球上全部人口必定为数不多。当时，人们抽象推理的能力很差，因此，最早的发明是最难以实现的。知识的每一个基本项目既经获得之后，就会成为继续向前推进的基础；但是，在悠久的岁月中，这一点当然是几乎觉察不出来，前进中所遇到的障碍同为了克服这些障碍所具有的能力几乎不相上下。蒙昧阶段的成就，就其性质言，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但是，这些成就体现了人类在进入相当完善的阶段以前长期不懈地凭着简陋的手段所付出的数量惊人的顽强劳动。弓箭就是其中一例。

蒙昧人既不成熟，又无经验，而且还受着本身所具有的食色等低等动物欲望的支配，所以他们在智力和心理方面都很低下，虽然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那些燧石器和骨制品所保存下来的古代技术的遗迹、某些地区蒙昧人的穴居生活以及他们留下的骨骼，都对这一点提供了实证。现代那些处在低级发展状态的蒙昧部落的情况更为这一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这些部落存留在地球上的一些孤立地区，就好像古代留下来的纪念碑一样。不过，这个伟大的蒙昧阶段却具有如下一些成就：音节分明的语言之形成以及这种语言发展到多音节阶段；两种家族形态的建立，还可能包括第三种家族形态的建立；氏族的组成——这种组织产生了第一种社会形态，所以这种社会名副其实地称为氏族社会。所有这些结论都包含在本书一开端就提出的命题之中，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的；“近代科学要求我们对人类和人类的成就进行细心透辟的研究，以证明”这一命题。

ע




同样，伟大的野蛮阶段之所以显得伟大也有四项非常重要的事迹，那就是：家畜的饲养、谷物的发现、建筑上的使用石材、铁矿熔化术的发明。最初，人们或许是在打猎时以狗为伴，后来就活捉其他动物的幼兽，很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奇妙的想法，才把活捉的幼兽饲养下来。人们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经验才能发现每一种动物的用途，才能找到大量饲养它们的方法，也才能懂得在饥饿的时候要耐着性子不去滥杀它们。倘若我们能够知道每一种动物被饲养的专史，那就会显示出一系列奇迹。人类究竟在什么样的偶然机会下进行这种实验，这是一个谜，但这种实验对后世人类的命运关系极大。其次一点，我们不得不认为，靠种植而获得淀粉食物乃是人类经验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东半球，既已先学会了饲养动物，则栽培淀粉食物之重要性不如在西半球之甚；就西半球言，正是通过淀粉食物的栽培才把一大批美洲土著推进到低级野蛮社会，而把另一批推进到中级野蛮社会。即使人类始终没有超越中级野蛮社会，他们也已经具有过着一种比较舒适愉快生活的手段了。第三，由于使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开始出现了一种改进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显然将会刺激人类的心智能力和树立勤劳的习惯，这两者是进步的丰富源泉。然而，第四种发明，就其关系到人类的高度发展而言，必须看作是人类经验中最伟大的事迹，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的准备。当野蛮人一步一步前进而发现了天然金属、并学会了将金属放在坩埚里熔化和放在模型里铸造的时候，当他们把天然铜和锡熔合而产生了青铜的时候，44以及当他们更进一步地努力思考而发明了熔炉、于是从铁矿中提炼出铁的时候；他们争取文明的战斗便已十成赢得九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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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具备了既能有锋刃又能有锋尖的铁器以后，进入文明自无问题。铁的产生是人类经验中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发明和发现都显得微不足道，或至少退居次要地位。有了铁，就产生了用金属制的锤、砧、斧、凿，和有铁铧的犁以及铁剑等；总之，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如果他们未能跨越这道鸿沟，那么，直到今天，他们还会停留在野蛮状态之下。看来，人类产生熔铁的观念和方法很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经验。对于这项知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明，我们应当归功于哪一个部落或种族呢？倘若能知道这一点，我们将会感到无比愉快。当时，闪族较雅利安族更进步，他们在人类当中居于最先进地位。他们给人类带来了拼音字母，那么，猜想铁的知识也归功于他们，这似乎不是不可能的。

在荷马时代，希腊部落已经取得了无数重大的进步成绩。他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常用金属，包括熔化矿石的方法，还可能包括炼铁成钢的方法；他们已经发现了各种主要的谷物，并知道种植技术以及在田野农业中使用犁；他们已经像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成群成批地饲养狗、马、驴、牛、45猪、绵羊和山羊。他们已经有了建筑术，建造一种用耐久材料构成的房屋，包括若干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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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止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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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船，兵器，纺织品，酿造葡萄酒，种植苹果、梨、油橄榄和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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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的服装，有用的工具和器皿，凡此种种均已出现而使人们得其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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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类早期的历史已经湮没在过去的岁月中了。传说追溯到比这更早的一个野蛮阶段，而那是人们所不能理解的。语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水平：结构极好的诗篇几乎能够表现天才的灵感了。野蛮社会的结束阶段已把人类当中这一批人带到了文明社会的门口，他们受到已往的伟大成就的鼓舞，他们通过经验逐渐锻炼得又坚强、又灵巧，在其创造力的无限光辉之中还有着奔放不羁的想象力。野蛮阶段随着伟大的野蛮人的成果而结束。对于这个阶段的社会状态，后来的希腊、罗马著述者固然很了解；但对于这个时代以前的状况，对于以前的另具特色的文化和经验，他们却同我们一样茫然不晓；不过他们在时间上比我们更接近古代，所以能更清楚地看出今古之间的关系。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在一系列发明和发现之中存在着一种先后关系，制度的发展也有着一种顺序，人类通过这些才能从蒙昧状态进至荷马时代的状态；但是，这两种状态之间相隔得很久很久，这似乎未曾有人谈过，甚至也未曾有人臆测过。



本章注释




[1]埃及人可能已经发明了起重机（请看希罗多德书，2.125）。他们也已经有了天平。



[2] 拼音字母之出现，也和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是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迟钝的埃及人改进他们的象形文字，经过若干形式，才形成一个由音符文字构成的方案，而他们所尽的力气也就到此阶段为止。他们能把定型的文字写在石头上了。随后出现了富于好奇心的腓尼基人，他们是最早的航海家和海上贸易者。不论他们以前是否熟悉象形文字，总之，他们似乎一跃就投入了埃及人所致力的工作，凭着天赋的灵感，他们解决了埃及人所梦想解决的问题。腓尼基人创造了由十六个符号构成的新奇的字母，及时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书面语言，人类由此有了写作和记载历史的工具。



[3]斯特腊博书，1.2。



[4]大麦κριθη，白大麦κρι λευκον——《伊利亚特》 5.196；8.564：大麦面粉αλφιτον——《伊利亚特》 11.631：由大麦和盐做成用以祭神的一种大麦饭ουλοχυτ北——《伊利亚特》 1.449：小麦πυρος——《伊利亚特》 10.756：黑麦ολυρα——《伊利亚特》 5.196；7.564：面包σιτος——《伊利亚特》 24.625：一块被圈围的五十亩土地πεντηκοντογυος——《伊利亚特》 9.579：一道栅墙ερκος——《伊利亚特》 5.90：一块田地αλωη——《伊利亚特》 5.90：用作田界的一圈石头——《伊利亚特》 21.405：犁αροτρον——《伊利亚特》 10.353；13.703。



[5]房屋或邸宅δωμα——《伊利亚特》 6.390：用雪松建筑的堂室，栋宇高耸，芳香四溢。——《伊利亚特》 6.390：普里雅姆的宅院，其中有五十间房子，都是用磨光的石块建造的αυταρ εν αυτω πεντηκοντ’ ενεσαν θαλαμοι ξεστιο λιθοιο.——《伊利亚特》 6.243。



[6]船只νηυς——《伊利亚特》 1.485：白帆λευκον ιστιον——《伊利亚特》 1.480：系锚的巨缆或小缆πρυμνησια——《伊利亚特》 1.476：桨ερετμος——《奥德赛》 4.782：樯ιστος——《奥德赛》 4.781：龙骨板στειρη——《伊利亚特》 1.482：船板δορυ——《伊利亚特》 3.61：长板μακρα δουρατα——《奥德赛》 5.162：钉ηλος——《伊利亚特》 11.633：金钉χρυσειοις ηλοισι——《伊利亚特》 11.633。



[7]战车或乘车οχος——《伊利亚特》 8.389，565：四轮货车τετρακυκλος απηνη——《伊利亚特》 24.324：战车διφρος——《伊利亚特》 5.727，837；8.403：又战车αρμα——《伊利亚特》 2.775；7.426。



[8]胄κορνς——《伊利亚特》 18.611；20.398：胸甲或战袍θωραξ——《伊利亚特》 16.133；18.610：胫甲κνημις——《伊利亚特》 16.131。



[9]矛зγχος——《伊利亚特》 15.712；16.140：阿喀琉斯之盾σακος——《伊利亚特》 18.478，609：圆盾ασπις——《伊利亚特》 13.611。



[10]剑ξιφος——《伊利亚特》 7.303；11.29：银装剑ξιφος αργυροηλον——《伊利亚特》 7.303：剑φασγανον——《伊利亚特》 23.807；15.713：双锋剑αμφηκες φασγανον——《伊利亚特》 10.256。



[11]酒οινος——《伊利亚特》 8.506：甜酒μελιηδεα οινον——《伊利亚特》 10.579。



[12]陶轮τροχος——《伊利亚特》 18.600：碾谷物的手磨μυλη——《奥德赛》 7.104；20.106。



[13]亚麻布λις——《伊利亚特》 18.352； 23.254：亚麻布制的战袍λινοθωρηξ——《伊利亚特》 2.529：米内尔娃之袍πεπλος——《伊利亚特》 5.734：大衫χιτων——《伊利亚特》 10.131：羊毛外衣χλ北να——《伊利亚特》 10.133；24.280：地毯或被单ταπης——《伊利亚特》 24.280，645：席ρηγος——《伊利亚特》 24.644：披巾κρηδεμνον——《伊利亚特》 22.470。



[14]板斧πελεκυς——《伊利亚特》 3.60；23.114，875：铲或鹤嘴锄μακελλον——《伊利亚特》 21.259。



[15]钺或战斧αξινη——《伊利亚特》 13.612； 15.711：剑μαχ北ρα——《伊利亚特》 11.844；19.252：斧或手斧σκεπαρνον——《奥德赛》 5.273。



[16]锤ρ北στηρ——《伊利亚特》 18.477：砧ακμων——《伊利亚特》 18.476：火钳πυραγρα——《伊利亚特》 18.477。



[17]风箱φυσα——《伊利亚特》 18.372，468：熔炉，鼓风炉下端的斜膛χοανος——《伊利亚特》 18.470。



[18]马ιππος——《伊利亚特》 11.680：不同品种的马：色雷斯马——《伊利亚特》 10.588； 特洛伊马，5.265：艾瑞克索纽斯有三千匹牝马τρισχιλι北 ιπποι——《伊利亚特》 20.221：扣环、辔头和缰绳——《伊利亚特》 19.339：驴ονος——《伊利亚特》 11.558：骡ημιονος——《伊利亚特》 10.352；7.333：牛βους——《伊利亚特》 11.678；8.333：牡牛ταυρος；牝牛βους——《奥德赛》 20.251：山羊北ξ——《伊利亚特》 11.679：狗κυων——（此处当补注书名：《伊利亚特》 ，原缺。——译者）5.476；8.338；22.509：绵羊οις——《伊利亚特》 11.678：公猪或母猪συς——《伊利亚特》 11.679；8.338：乳γλαγος——《伊利亚特》 16.643：一些盛满牛奶的桶περιγλαγεας πελλας——《伊利亚特》 16.642。



[19]荷马曾提到一些天然金属；但早在他以前，人们还不知道用铁的时候就先已知道这些金属了。使用木炭和坩埚来熔化这些金属为熔化铁矿准备了条件。金χρυσος——《伊利亚特》 2.229：银αργυρος——《伊利亚特》 18.475：铜，指黄铜χαλκος——《伊利亚特》 3.229；18.460：锡，可能指白镴，κασσιτερος——《伊利亚特》 11.25；20.271；21.292：铅μολιβος——《伊利亚特》 11.237：铁σιδηρος——《伊利亚特》 8.473：铁轮轴——《伊利亚特》 5.723：铁棒——《伊利亚特》 7.141：铁车轮箍——《伊利亚特》 23.505。



[20]据柏克曼的研究，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在知道用铁以前是否存在过真正的青铜一事颇为怀疑。他认为《伊利亚特》 中所提到的electrum是一种金和银的合金（约翰·柏克曼，《事物推源》 ，第4版，威廉·詹斯敦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846年，第2卷，第212页）；他还认为罗马人的stannum乃由银与铅合成，与荷马所说的kassiterοn系同一物（同书，第2卷，第217页）。按后面这个词，我们通常释作锡。柏克曼在解释所谓青铜这种合成物时说：“照我的看法，这类东西大部分是用stannum制成的，这是名副其实的stannum，它含有贵重金属，不易熔化，所以比纯铜更为适用。”（同书，第2卷，第213页）他所观察到的这些情况仅限于地中海沿岸诸民族，在他们的地域内是不产锡的。我们在瑞士、奥地利、丹麦以及北欧其他地区发现若干斧子、小刀、剃刀、剑、匕首和身上的装饰品，据分析的结果，这些东西都是用铜和锡合成的，因之合于青铜的严格定义。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在相对关系上显然均早于铁器。



[21]我们对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深度足可看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方案都会遭到重大的困难。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放弃了，因为大家公认它是一个讨论不出结果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一个语言资料方面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研究心智法则必然作用的问题。卢克莱修斯指出，在原始时代，人类靠声音和手势来结结巴巴地相互交流思想。（或出之以呼号，或无声而作态。——5.1021。）他已假定思想早于语言，而手势语言早于音节分明的语言。手势语言似乎是较原始的，它与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关系，就好像姐姐之于妹妹。即使我们不说那些蒙昧人，就是在野蛮人当中，遇到他们彼此方言不同而要互相交谈的时候，仍然以手势为共同的语言。美洲土著就曾发展了一种这样的语言，由此可见，要形成一种适用于普遍交谈的手势语言是可能的。根据他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情况来看，这种语言使用起来既很文雅，又富于表情，还能使人感到有趣。这是一种自然符号的语言，所以它具有通用语的要素。发明一种手势语言比发明一种音节语言要容易；而且，因为掌握手势语言也要方便得多，所以我们作出假定，认为手势语言之出现早于音节分明的语言。按照这种假定，则人类之发出声音最初是用来辅助手势的；等到这些声音逐渐具有固定的意义以后，便在这种意义范围内取代了手势语言，或者与手势语言结合在一起。这样也就促使发音器官的机能有所发展。我们假定，音节分明的语言从一开始起就有手势伴随着，这一点再也明白不过了。这两者至今仍然不可分离，正可以体现古代人心智活动习惯残余下来的痕迹。如果语言十分完备，还要再用手势来引申或加强语言的意义，那就会是一种错误。我们回溯语言的发展过程，当上推到较原始的形态时，就发现手势的成分在数量上大为增加而在表现方式上更为复杂，直到我们发现语言之依赖于手势乃至没有手势就根本无法理解其意义的程度。语言和手势均产生于蒙昧阶段，并肩发展，臻于兴盛，而在进入野蛮阶段很久以后，二者仍始终结合在一起，不过结合程度较轻而已。凡是急于想解决语言起源问题的人，最好充分注意手势语言所能提供的启示。



[22]埃及人被视为闪族的远亲。



[23]〔怀特注〕关于摩尔根对这个名词的解释见本书。



[24]威廉·惠特尼，《东方学和语言学研究》 （纽约，1873年），第341页。



[25]瑞士的一位工程师吉格勒先生在伯尔尼州发现了一些山侧熔炉的遗址，这些熔炉是用来熔化铁矿的，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工具、残铁块和木炭。要建造一座这样的熔炉，得先在山侧掘开一个洞穴，然后用黏土在洞穴里砌成一个斜膛，在顶上筑成一个穹隆形的烟筒以通风。没有发现使用风箱的证据。似乎是把磨碎了的矿石和木炭交替重叠在斜膛上，煽风纵火以持续燃烧。燃烧的结果得出的是一块一块像海绵形状的半熔化的矿石，然后用锤打的方法把这些矿石锻成坚实的铁块。在一个厚度为二十英尺的泥炭层下面发现了一堆储存的木炭。这些熔炉不会属于刚刚知道熔化铁矿的时代；不过，它们却可能是接近于原始熔炉的复制品。请看路易·菲吉耶所著之《原始人》，修订版，爱德华·伯讷特·泰勒英译本（纽约，1871年），第301页。



[26]普里雅姆的王宫。——《伊利亚特》， 6.242。



[27]攸力栖兹的宅院。——《奥德赛》， 16.448。



[28]《奥德赛》 7.115。



[29]除了以上各注所列举的物品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伊利亚特》中补列下述各项，作为进一步说明当时进步程度的例证：梭κερκις——22.448：织机ιστος——22.440：一种编织成的带子πλεκτη αναδεσμη——22.469：银盆αργυρεος κρητηρ——23.741：酒锺或饮杯δεπας——24.285：金酒锺χρυσεον δεπας——24.285：苇筐κανεον——24.626：十个金币χρυσου δεκα παντα ταλαντα——19.247：一种竖琴φορμιγξ——9.186，和κιθαρις——13.731：一种牧人的笛子συριγξ——18.526：镰刀或刈枝的小刀δρεπανη——18.551：捕鸟的网παναγρον——5.487：网眼αψις——5.487：一座桥γεφυρα——5.89：还有一道堤——21.245：铰钉δεσμοι——18.379：豆κυαμος——13.589：豌豆ερεβινθος——13.589：葱κρομυον——11.630：葡萄σταφυλη——18.561：一个葡萄园αλωη——18.561：葡萄酒οινος——8.506；10.579：三足祭坛τριπους——9.122：铜釜或镬λεβης——9.123：胸针ενετη——14.180：耳环τριγληνος——14.183：鞋或靴πεδιλον——14.186：皮革ρινος——16.636：一座大门πυλη——21.537：闩大门的栓οχευς——21.537。从《奥德赛》中可以补列下述各种：一个银盆αργυρεος λεβης——1.137：一张桌案τραπεζα——1.138：金杯χρυσεια κυπελλα——《奥德赛》，1.142：裸麦或斯佩耳特小麦ζεια——4.41：一个澡盆ασαμινθος——4.48：乳酪τυρος：牛乳γαλα——4.88：纺线杆或纺锤ηλακατη——4.131；7.105；17.97：银篮αργυρεος ταλαρος——4.125：面包σιτος——4.623；14.456：放着面包、肉和酒的桌案ευεστοι δε τραπεζ北 σιτου κ北 κρειων ηδ οινου βεβριθασιν——15.333：梭κερκις——5.62：床λεκτρον——8.337：黄铜匠把一柄斧子或手斧投入冷水中为了使它淬硬。



ως δ οτ ανηρ χαλκευς πεκυν μεγαν ηε σκεπνον



ειν υδατιψυχρω βαπτη μεγαλα ιαχοντα



φαρμασσων το γαρ αυτε σιδηρου γε κρατος εστιν——9.391:



盐αλς——11.123；23.270：弓τοξον——21.31，53：箭袋γωρυτος——21.54：镰刀δρεπανη——18.368。





第二编 政治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婚级是以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的原始性——澳大利亚人的氏族——八个婚级——通婚的规则——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惊人的同居制度——每个氏族中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个女性婚级——对婚级制的改革——其氏族尚处于不发达状态

谈到政治观念的发展这个题目时，自然会想到以亲属为基础所组成的氏族是古代社会的一种古老的组织；但是，还有一种比氏族更早、更古老的组织，即以性为基础的婚级，却需要我们首先予以注意。并不是因为这种组织在人类经验中显得很奇特，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氏族的胚体看来即孕育在这种组织之中。如果这一假设得到事实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推断，今天正盛行于澳大利亚土著间的那种按男女性别组成的婚级，在古代亦必盛行于人类各个部落，其流行之广也像原始的氏族组织一样。

我们即将看到，当人类文化处于蒙昧社会的低级水平时，人们在规定范围内实行共夫共妻，这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则。这种规定集体同居的权利与特权（jura conjugialia

ע


 ）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体制，终于成为社会结构的组织原则。这些权利与特权必然根深蒂固，其稳定程度乃至于人类要经历若干次变动以造成不知不觉的改革才能慢慢地从其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会发现，当这种同居制度的范围逐渐缩小之时，家族形态即随之由低级向高级进展。家族形态一开始是血婚制家族，这种形态的基础是兄弟与姊妹之间相互集体通婚；从这个形态过渡到第二种形态，即伙婚制家族，其社会体系近似于澳大利亚的婚级，它破坏了第一种婚姻制度，代之而起的是一群兄弟共有若干妻子和一群姊妹共有若干丈夫——这两种情况都是集体的婚配。我们不得不认为，按性别组织成婚级，以及随后较高级地按亲属关系组织成氏族，这都是一些伟大的社会运动顺应人类天性所趋的原理于不知不觉之中创造出来的。由于上述这些理由，下文即将讨论的澳大利亚的制度，虽然把我们引到了人类生活的低级阶段，却值得我们加以精心的研究。这个制度体现了我们的种族古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惊人的场面。

以性为基础的婚级组织，和以亲属为基础的未成熟的氏族组织，目前正流行于那些说卡米拉罗依语的澳洲土著之中。这些土著居住在悉尼以北的达令河流域。以上两种组织也发现于澳洲其他部落中，其范围之广使我们想到在古代很可能普遍流行于他们之间。从它们的实质来考察，男女两性的婚级显然要比氏族更古老，因为：第一，氏族组织是高于婚级组织的；第二，在卡米拉罗依人当中，氏族组织正处在瓦解婚级组织的过程中。男女两性的婚级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当氏族组织臻于成熟之时，婚级组织当然就从属于氏族了。这样，我们遇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错综复杂现象；那就是，同时存在着一个性的组织和一个氏族组织，前者处于核心地位，而后者处于未成熟的阶段，但后者正在侵蚀前者，借此以进达成熟的地步。

我们在澳洲以外任何蒙昧人的部落中至今还不曾发现过这种以性为基础的组织。然而，这些与世隔绝的孤岛居民发展是很缓慢的，同时，以性为基础的组织要比氏族组织更为古老，我们可以根据这两点作出下面的推测，即：人类当中凡是有过氏族组织的各支各族可能在氏族组织以前曾普遍地有过以性为基础的组织。当我们全面描写婚级制度时，其中不免包含若干弄不清楚的复杂现象，但为了了解这种制度而予以必要的注意，也不会没有酬报。如果我们把这种制度仅仅视为蒙昧人的一种奇怪的社会组织，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如果把它视为迄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社会形态，特别是，万一我们雅利安族的远祖也曾一度有过类似于此的组织，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是很重要的制度，并可能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现象了。

澳大利亚人落后于波利尼西亚人，更远远落后于美洲土著。他们的水平在非洲黑人之下而接近于发展阶梯的底层。因此，他们的社会制度接近于原始形态的程度必不亚于现存的任何民族。

ע




因为氏族是下一章所讨论的主题，所以在本章中，仅仅为了解释婚级的需要时提一下，不加讨论。

卡米拉罗依人分为六个氏族，若从婚配权的角度言，则可区别为两组，具如下述：

（一） 1.鬣蜥氏（杜利氏）。 2.袋鼠氏（穆里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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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负鼠氏（穆特氏）。

（二） 4.鸸鹋氏（狄囊氏）。5.袋狸氏（比耳巴氏）。

6.黑蛇氏（努莱氏）。

原来，前三个氏族之间是不许彼此通婚的，因为他们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出来的；但他们可与其他三个氏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通婚。反过来，其他三个氏族也一样。这项古老的规则，现在在卡米拉罗依人当中，对于某些规定的条目已经有所变更，不过，变更的程度却还没有达到允许任何氏族可以彼此通婚的地步，而只允许个别氏族之间可以不受旧规则的约束。无论男女，都不得与本氏族内的人通婚，这是绝对禁止的。世系是按母系下传的，子女均属于母亲的氏族。凡是发现氏族组织处于原始形态的地方，其氏族均具有上述这些基本特征。因此，从外表来看，卡米拉罗依人的氏族组织是十分完备的。

但是，他们还有另一种更古老的区分成员的制度，即把人们分为八个婚级，其中四个纯由男性组成，另外四个纯由女性组成。这个制度伴随着一种有关婚配和世系的规定，而这种规定对氏族是有妨碍的，由此可以证明氏族组织正处于发展成为真正合乎逻辑的形态的过程中。四个男性婚级中的某一婚级，只能与四个女性婚级中的某一婚级通婚。结果，我们发现，从理论上说，一个婚级中所有的男子统统是允许与他们通婚的那一婚级中所有女子的丈夫。而且，如果男方属于上述前三个氏族中的一个，则与之通婚的女方必须属于后三个氏族。这样一来，只有某一氏族中的一部分男子才能与另一氏族中的一部分女子通婚，这却违背了氏族制度的正规理论，因为按照氏族制度的正规理论，每一个氏族中所有的成员应当可以与本氏族以外任何氏族的异性结婚。

现将他们的婚级具列于下：

男性

1.伊排

2.孔博

3.慕里

4.库比

女性

1.伊帕塔

2.布塔

3.玛塔

4.卡波塔

所有的伊排，不论属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兄弟。从理论上说，他们都是从一个假定的共同女性祖先传下来的。所有的孔博也是这样；所有的慕里或库比可以类推，理由同上。同样，所有的伊帕塔，不论属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姊妹，理由亦同上；所有的布塔也是一样，所有的玛塔或卡波塔可以类推。其次，所有的伊排与所有的伊帕塔，不论是否同母所生或出自共祖的各支，也不论属于哪一个氏族，彼此都是兄弟姊妹。所有的孔博与所有的布塔彼此都是兄弟姊妹；慕里之与玛塔，库比之与卡波塔亦同。如果一个伊排遇到了一个伊帕塔，即使以前彼此没有见过面，也互以兄弟和姊妹相称。因此，卡米拉罗依人分组成四大群兄弟姊妹，每一群都包括男性一个分支和女性一个分支；但混杂散布于他们所占有的地域内。这种以性为基础而不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比氏族更早；我们还不妨重复一句，它比迄今所知的任何社会形态更为原始。

婚级制体现了氏族的萌芽，但没有达到氏族的实现。伊排和伊帕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共同婚级的两个分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许通婚，他们本可以成为一个氏族的基础，但其所以未能如此，一则由于他们各有不同的名称，而每一个名称为了某些效用具有其完整的独立意义；再则由于他们的子女又与他们自身的名称不同。区分婚级是以性为基础，不是以亲属为基础，其关键在于一种既原始又奇特的通婚规则。

因为兄弟与姊妹之间是不许自相通婚的，所以，就通婚权（或者不如说同居权更能准确地表明其关系）而言，这些婚级彼此相对的位列各不相同。其原来的规则如下：

伊排 可与卡波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孔博 可与玛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慕里 可与布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库比 可与伊帕塔通婚，不得与其他婚级通婚。

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这种不得通融的体制已经有了一项改变，即：允许每一个男性婚级可以多同一个女性婚级通婚。这一现象证明氏族侵蚀了婚级，正倾向于摧毁后者。

根据上述规则来看，每一个男子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仅限于在卡米拉罗依人所有的女子四分之一的人当中挑选。然而，这种制度的奇特之处并不在于此。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卡波塔是每一个伊排的妻子；每一个玛塔是每一个孔博的妻子；每一个布塔是每一个慕里的妻子；每一个伊帕塔是每一个库比的妻子。关于这一重要之点，有专门的报道。前文所提过的斐孙先生谈到兰斯先生“曾在达令河边区大牧场和达令河外地区居住多年，生活在土著当中，与他们接触频繁”，接着他就从兰斯的一封信里引用了下面一段话：“如果一个库比遇见了一个伊帕塔，他们彼此都以‘戈利尔’相称，这个词的意思是‘配偶’。……如果一个库比遇到了一个伊帕塔，即使她属于另一部落，也要把她当作妻子看待，而她所属的部落也会同意他有权利这样做。”因此，一个库比把他所接触和认识的每一个伊帕塔都当作是自己的妻子。

我们在这里发现在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当中实行着一种标准的伙婚制；但这个群体又分为若干较小的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居住和生活方面自成一单位。按照这种情况所显示的同居制度，卡米拉罗依诸部落中四分之一的男子与四分之一的女子结为婚姻。我们心中不必对这种蒙昧状态的生活情景产生反感，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婚姻关系的形态，毫无不正当之处。这不过是多妻制和多夫制的一种扩大的形态而已，而多妻制和多夫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都曾普遍流行于一些蒙昧部落之中。在他们的一些亲属制度中还可以找到十分明确的事实证据，产生这些亲属制度的风俗习惯虽已不复存在，但这些制度却继续保持下来了。我们会看出，这种同宗通婚的制度比之杂交仅仅提高一步，因为这不过是给杂交加上一种规则而已。然而，这种制度既然在组织方面具有规则，它与一般的杂交也就迥然不同了。再者，它反映了现存的一种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如果没有具体事实，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形态形成相应的观念。我们早先根据亲属制度推论，认为极有可能存在过的一种社会状态，于此获得了第一个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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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米拉罗依人当中，子女虽依属于其母亲的氏族，但他们却在同氏族内转入与其父母不同的婚级。这一点，看下表便可明白：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伊排与卡波塔结婚
	其子女为慕里与玛塔



	孔博与玛塔结婚
	其子女为库比与卡波塔



	慕里与布塔结婚
	其子女为伊排与伊帕塔



	库比与伊帕塔结婚
	其子女为孔博与布塔




若按这些世系推算，便可看出，在女系方面，卡波塔是玛塔的母亲，而玛塔又是下一代卡波塔的母亲；同样，伊帕塔是布塔的母亲，而布塔又是伊帕塔的母亲。男性各婚级的关系与此相同，但由于世系是由女系传袭的，所以卡米拉罗依诸部落自己溯源于两个假定的女性祖先，这两位祖先便为两个原始的氏族奠定了基础。我们更进一步探究这些世系，就会发现每一个婚级的血统都传到了所有的婚级。

虽然每个人都具备上述各婚级名称中的一个名称，但要知道，每个人另外还有其自身的个人名字，这种情况在蒙昧人部落当中和野蛮人部落当中都是很常见的。我们对这种以性为基础的组织研究得愈细致，就愈会感觉到蒙昧人的这一成就非常值得注意。当这种组织一旦建立并沿袭了几代以后，它就强有力地控制住社会，以致难于改变。要取代这个制度，就需要一种类似的、但更高级的制度，而且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特别是，如果要使同居制度的范围由此而缩小的话就更需要这样。

在婚级之上，很自然地产生了作为更高一级组织的氏族组织，氏族组织并没有改变婚级制而只是把婚级原封不动地包括于其内。我们从这两种制度的关系来看，从氏族之不发达来看，从婚级制受到氏族的侵蚀而处于不健全的状态来看，从婚级仍然是基本组织单位这一事实来看，都可以证明氏族组织在时间顺序上是后起的制度。下文将对上面的结论加以阐明。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将氏族与婚级的关系排列出来，就会理解氏族的构成了。婚级是按彼此所定名的兄弟和姊妹来配对的；而氏族本身则是通过婚级来配对的，其关系如下：







	氏族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鬣蜥氏
	全部成员属慕里和玛塔，或属库比和卡波塔



	2.鸸鹋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3.袋鼠氏
	全部成员属慕里和玛塔，或属库比和卡波塔



	4.袋狸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5.负鼠氏
	全部成员属慕里和玛塔，或属库比和卡波塔



	6.黑蛇氏
	全部成员属孔博和布塔，或属伊排和伊帕塔




子女与某一氏族的关系，可以从婚配规则表明出来。例如，鬣蜥氏的玛塔必须与孔博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库比和卡波塔，而且必然都属于鬣蜥氏，因为世系是按母系下传的。鬣蜥氏的卡波塔必须与伊排结婚；她的子女就是慕里和玛塔，而且也必然都属于鬣蜥氏，理由同上。同样，鸸鹋氏的布塔必须和慕里结婚；她的子女就是伊排和伊帕塔，都属于鸸鹋氏。鸸鹋氏的伊帕塔必须和库比结婚；她的子女就是孔博和布塔，也都属于鸸鹋氏。这两个氏族就是这样将其所有女性成员的子女继续保留作为本氏族的成员而得以维持下去。其他每一个氏族在各方面均与此相同。我们会看出，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氏族都是由两个假定的女性祖先的后裔组成的，每一个氏族都包括八个婚级中的四个婚级。看来很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本来只有两个男性婚级和两个女性婚级，在婚配权上彼此交错分配；后来这四个婚级又再分为八个了。婚级是一种早于氏族的组织，所以婚级很明显地是分配在各氏族之内，而不是由氏族分割形成的。

而且，因为我们看到鬣蜥氏、袋鼠氏、负鼠氏这三个氏族在其所包括的婚级方面彼此完全吻合，所以推证这三个氏族系由一个原始氏族分化而成。鸸鹋氏、袋狸氏、黑蛇氏这三个氏族的关系与上面三个氏族恰恰一样，推论亦自相同。由此，将这六个氏族还原，本来便只有两个氏族彼此有相互通婚之权，但在本氏族内则不得通婚。这一点，根据下面的事实也可得到证明，那就是：前三个氏族的成员原先本不许互相通婚，后三个氏族的成员原先也是不许互相通婚的。当三个氏族原先还是一个氏族的时候，在本氏族内是禁止通婚的，等到它们分化出来以后，虽然氏族的名称各异，而它们的世系却是同源，所以仍根据旧的理由禁止彼此之间的通婚。我们在下文即将谈到，在塞内卡-易洛魁人当中所见到的现象与此完全一致。

因为只有规定的婚级才许互相通婚，所以当原先还只有两个氏族的时候，这一个氏族中一半的女子在理论上都是另一个氏族中一半男子的妻子。当这两个氏族分化为六个氏族以后，按照氏族制度主要的优点，凡是不同氏族即可有通婚的便利，但是由于存在着婚级以及上述的限制，所以这种便利虽不说完全被取消，至少也受到了阻碍。其结果是，除了兄弟姊妹之间不得直接通婚以外，在同血统范围内世代不断地交互通婚。如果氏族能够把婚级彻底废止，那么这种弊病便会大大地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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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级组织的产生似乎只是针对着一个目的，即为了取缔兄弟、姊妹之间的互婚，这或许可以作为解释这一制度起源的理由。但是，除了这个特别可憎的行为以外，它就没有考虑到其他，因此它就保留下一种可以说是令人嫌恶的同居制度，而且还使这种制度成为定型。

我们还要注意到，原来的婚级组织已经出现了一种改革，这是有利于氏族的改革，它说明即将出现一个向氏族真正理想推进的运动。这种改革体现在下面两个项目上：其一，允许三氏族一组内的各氏族在一定限制范围内相互通婚；其二，早先不许通婚的婚级现在可以通婚了。因此，鬣蜥氏的慕里原来只许和另一组三氏族中的布塔结婚，现在他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玛塔结婚了。同样，鬣蜥氏的库比现在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卡波塔结婚。鸸鹋氏的孔博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布塔结婚，鸸鹋氏的伊排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伊帕塔结婚：这都违反了原来的限制。似乎是这样：三氏族一组中每一氏族的每一个男性婚级现在得以在同组其他两氏族中增加一个通婚的女性婚级，而以前是不许和这个婚级通婚的。不过，从斐孙先生寄来的札记中却看不到有一种像我所叙述的这么充分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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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革如果不是有助于打破婚级制度，显然必定会成为一个退化的运动。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种种现象来看，卡米拉罗依部落的进步途径是从婚级制走向氏族制，随之而来的趋势是使氏族代替婚级而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在这个运动当中，起抵制作用的因素是那阻碍光明的同居制度。如果不缩小同居制度的范围，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同样，如果婚级制及其所授予的特权继续保持其充分的生命力，则同居制度的范围也就永远不可能缩小。与这些婚级有关的同居权是压在卡米拉罗依人身上的重担，他们如果不从这个重担下求得解放，那么，他们就会停留在与他们被发现时的情况大致相同的状态中，再持续数千年之久。

夏威夷人的伙婚制表明一种与此颇为类似的组织形式，这将在下文加以说明。不论何处，只要发现中级或低级蒙昧社会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一种整个群体与另一群体之间的婚姻（群体的界限由习俗规定），这种婚姻制度或者处于完备的形态下，或者只保留一些痕迹，而这些痕迹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当人类历史处在这个阶段时，这乃是一种正规的婚姻制度。这种群体在理论上是大是小，这无关紧要，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对于按照这种风俗共同生活的群体的大小反正需要加以实际的限制。然而，如果我们发现共夫共妻制是蒙昧状态下的一个规律，并因此而成为蒙昧社会的基本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肯定的推论，断定我们自己的祖先处于蒙昧阶段时也分享过人类的这一共同经验。

我们从这种风俗习惯中找到了说明蒙昧人境况低劣的理由。若不是在地球上的一些孤僻地区留下若干蒙昧人来证实整个人类早期状态的种种情况，那么，我们对于当时状况就不可能形成任何明确的概念。由此立刻得出一个推论，即：人类的各种制度是按前后相连的进步顺序建立起来的，其中每一项都体现了一种不知不觉的改革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旨在使社会摆脱现存的弊病。人类在这些制度上消耗了许多的岁月，要想正确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上面的观点来研究这些制度。我们不能认为澳大利亚的蒙昧人现在正处在发展级梯的底层，因为他们的技术和制度虽然很落后，但却绝不是最原始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他们是从一种较高级的状况退化下来的，因为对于这样一种假说，人类的实际经验不曾提供过任何可靠的根据。我们可以承认某些部落和民族在体力和智力方面确曾有过退化现象，其理由也为人所共知，但这些退化现象从来没有阻碍过人类总的进步。人类知识和经验中的一切事实都倾向于证明人类整体是从一种低级状况不断地向高级状况前进。蒙昧人借以维持生活的技术，其持续时间之长久实可惊人。他们在没有用更高级的技术取代以前，一直保持原有的技术，从未消失过。凭着这些技术的运用，凭着从社会组织中所获得的经验，人类循着发展的必然规律向前迈进，虽然他们的进步在数百年中也许不大觉察得出来。尽管有些部落和民族由于他们的文化生活崩溃而归于灭亡，但无论就全人类而言或就个人而言，都同样是在向前迈进。

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提供了第一个实例，而且就作者所知也是唯一的实例，我们通过这个实例才能看到氏族最初是怎样组成的，甚至由此看到了一种早于氏族的、其原始程度乃至以性为基础的组织。婚级制似乎让我们瞥见了邻近于原始状态的社会。在其他部落中，氏族看来已经按着同居制度缩减的程度相应地向前发展了。在社会致力于改进其内部组织之时，这些同居权衰落下去了，于是人类便沿着发展的阶梯上升，而家族也就循着它那顺序相承的形态向前推进。

澳大利亚人假如一直没有被我们发现，也许再过几千年还是不能推翻婚级制；同时，地位比他们有利的大陆上的部落却早已使氏族组织臻于完备，并随后沿着顺序相承的阶段把这种制度向前推进，终于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把氏族抛弃了。凡足以说明顺序相承的各种社会组织，如以性为基础的组织、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等等之兴起的事实，在民族学上均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果我们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人类早期历史的原貌，那么，最渴望知道的莫过于这类事实所表达的内容了。

在波利尼西亚部落中，不知道有氏族这种组织；但从夏威夷人的伙婚风俗中却看到一种与澳大利亚人的婚级相似的制度的痕迹。绝对不以旧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凭借的原始观念必然为数很少。假如我们能把人类的一切观念归纳起来，使之简化成一些毫无凭借的原始观念，则其数目之微少将会令人惊异不置。可见人类进步的方法乃在于推陈出新。

通过这些事实来看，近代文明中的某些赘疣，如摩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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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不过是古老的蒙昧文化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尚未被清除的残余而已。我们的大脑与往古的蒙昧人、野蛮人的头颅中从事活动的大脑是同样的，这是靠代代相传保存下来的；这副大脑传到今天，已经被它在中间时期为之忙碌不已的思想、愿望和感情填塞得满满的了。就是这同一副大脑，随着世世代代经验的培养，它变得比从前更老练了，也更大了。野蛮社会的精神处处露头，就是因为这副大脑频繁地重现它的古代癖性。这些都可以解释为一种精神的返祖现象。

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在蒙昧阶段开始生长，经过野蛮阶段的发酵，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又继续向前发展。这些思想胚胎的进化受着一种自然逻辑的引导，而这种自然逻辑就是大脑本身的一个基本属性。这项原则在所有的经验状态下、在所有的时代中，都非常准确地发挥其作用，因而它的结果是划一的，是连贯的，并且其来龙去脉也有迹可寻。单凭这些结果就立刻会得出人类同源的确证。在各种制度、各项发明和发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类心智史，可以认为是一个纯种的历史，这个纯种通过个体传流下来并依靠经验而得到发展。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的影响，这些思想胚胎中，有的关系到政治，有的关系到家族，有的关系到语言，有的关系到宗教，有的关系到财产。它们在遥远的蒙昧阶段都曾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它们都有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它们不可能有最后的终结，因为它们仍然在向前发展，并且必须永远不断地向前发展。



本章注释




[1] 罗马人对于connubium和conjugium两词区别得很清楚，前一词指的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后一词则仅指男女肉体上的结合。〔译者注〕本章正文中使用后一词，今译作“同居”。



[2]关于澳大利亚制度的详细情节，我要感谢在澳洲的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斐孙牧师。他的资料一部分得自W.里德利牧师，另一部分得自T.E.兰斯先生，后两位都曾在澳洲土著中居住多年，所以得到绝好的观察机会。斐孙先生把这些资料寄给我，并附有关于这种制度的批判分析和讨论意见；我再加上自己的按语，发表在《美国文理研究院1872年会议记录》上。〔“澳大利亚人的亲属关系；有洛里默·斐孙牧师的附录，由路易斯·亨·摩尔根在第642次会议上提出”，《会议记录》第8卷（1873年），第412—438页。〕关于卡米拉罗依人的婚级制，在约翰·麦克伦南的《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印本》（伦敦，1876年），第92—96页，以及在爱德华·泰勒的《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288页，均略有论述。



[3]Padymelon：袋鼠的一个品种。



[4]路易斯·摩尔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第420页，及以后几页。



[5] 如果我们以伊排和卡波塔为例，列出一个延续四代的世系表，并假定其间每对配偶各生男女一名，则其结果就会如下所示。伊排和卡波塔的子女是慕里和玛塔。这一对慕里和玛塔因为是兄弟姊妹，所以不得结婚。到了第二等亲的时候，慕里与布塔结婚所生之子女为伊排和伊帕塔，而玛塔与孔博结婚所生之子女为库比和卡波塔。在这些子女当中，伊排和他的表姊妹卡波塔结婚，库比和他的表姊妹伊帕塔结婚。我们由此看出，八个婚级除了孔博和布塔以外，其余均由两个婚级在第二、第三代中衍生出来。再远一等亲，或者说到了第三等亲的时候，就有两个慕里、两个玛塔、两个孔博和两个布塔；在他们当中，慕里们与他们的从表姊妹布塔们结婚，而库比〔当作孔博〕们与他们的从表姊妹玛塔们结婚。〔译者按：根据前文所列的通婚规则，能与玛塔结婚的是孔博而不是库比；再者，根据上句有“两个孔博”而无库比，则此处的玛塔只会是孔博的从表姊妹而不会是库比的从表姊妹。所以，本句原文中之Kubbis（库比）一字显系Kumbos（孔博）之误。但我们核对了四种版本，所误均同，看来误在摩尔根的原稿，不在排印。怀特本虽作了许多订正，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错误，特为注出。〕到了第四代，则有伊排、卡波塔、库比和伊帕塔各四人，他们彼此是再从表兄弟姊妹。在他们当中，伊排与卡波塔结婚，而库比与伊帕塔结婚；一代一代就像这样传下去。除了用伊排和卡波塔作例子以外，如果用其余可以通婚的任何一对婚级为例而列出一个类似的世系表，其结果亦将与此相同。叙述这种细节是使人烦腻的，但是，这些细节却阐明了在古代社会处于这种状态时不仅世代相承地实行同宗通婚，而且由于有这种以性为基础的组织才不得不如此。实际的同居倒不会按照这种死板的途径，因为一个男性婚级与一个女性婚级是按整个婚级集体通婚的；不过，在这种制度下，同宗通婚必定是经常遇到的事。当氏族达到充分成熟之时，它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因此而遭到了失败，这就是说：一个假定的共同祖先的子孙们在禁止同宗通婚的规定下先得把半数人分割出去，然后才得到与任何其他氏族通婚的权利。



[6]摩尔根，“澳大利亚人的亲属关系；有洛里默·斐孙牧师的附录”，第436页。



[7]〔译者注〕摩门教（Mormonism），1830年在美国创立的一个教派，初期实行一夫多妻制。




第二章 易洛魁人的氏族



氏族组织——氏族组织的普遍流行——氏族的定义——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是原始的规则——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选举及罢免氏族首领和酋帅的权利——在本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氏族成员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相互援助、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给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共同的宗教仪式，此条存疑——一处氏族公墓——氏族会议——氏族以动物命名——一个氏族的人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这里使用方式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都是明确的、有系统的社会组织。第一种，也就是最古的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政治组织，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按照第一种方式建立了氏族社会，在氏族社会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氏族、部落的关系来体现的。这些关系纯粹属于人身性质。按照第二种方式组成了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里，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个人与地域的关系来体现的，所谓地域，即乡、县和国。这些关系纯粹属于地域性质。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一属古代社会，一属近代社会。

氏族组织给我们显示了人类的一种时代最古、流行最广的制度。无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澳洲，其古代社会几乎一律采取这种政治方式。氏族制度是社会赖以组织和维系的手段。它开始于蒙昧阶段，经过野蛮阶段的三个期，一直保留到政治社会建立时为止，而政治社会的建立则是文明伊始以后才有的事。希腊人的氏族、胞族、部落和罗马人的氏族、库里亚〔胞族〕、部落，在美洲土著的氏族、胞族、部落中找到了与它们相似的组织。同样，爱尔兰语的塞普特（sept）、苏格兰语的克兰（clan）、阿尔巴尼亚语的弗腊腊（phrara）、梵语的伽纳斯（ganas），所指的组织都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相同，我们通常即以克兰称印第安人的氏族，这种对比的例子用不着再多举了。就我们的知识范围所及，这种组织流行于整个古代社会，遍及于各大洲，并由那些进入文明之域的部落把它带到有史时期。不仅此也，不论在何处所见到的氏族社会，其结构组织与活动原则都是一致的；不过随着人民的进步发展由低级状态转变为高级状态而已。这样的转变显示了同一种原始观念的发展历史。

拉丁语之gens，希腊语之γενος，梵语之ganas，本义均指亲属而言。它们分别涵有本语言中的gigno，γιγνομ北和ganamai等词的相同成分，这三个词的意义为生殖；gens等词从而也就暗示一个氏族的成员们有着直接的共同世系。因此，氏族就是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有氏族的专名以资区别，它是按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它只包括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半子孙。在往古时代，世系一般均以女性为本位；凡是在这种地方，氏族是由一个假定的女性祖先和她的子女及其女性后代的子女组成的，一直由女系流传下去。当财产大量出现以后，世系就转变为以男性为本位；凡是在这种地方，氏族就由一个假定的男性祖先和他的子女及其男性后代的子女组成，一直由男系流传下去。现在我们各家的姓氏就是以男性为本位并由男系流传的氏族名称的遗存。近代的家族，由它的姓氏可以看出，是一个无组织的氏族；亲属的联系已经被打破，到处散布着它的成员，正如同到处遇见该姓氏一样。

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民族当中，氏族均表现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从远古以来即已流行，其起源之古乃至我们追溯到渺茫的年代也无从探究。这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组织单位，它是古代社会的基础。这种组织并非仅见于说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的部落中，不过因为这些部落而成了如此引人注目的组织罢了。在雅利安系的其他民族中，在闪族、乌拉尔人和土兰尼亚人中，在非洲和澳洲部落中，在美洲的土著中，我们都发现有氏族组织。

我们需要首先注意的是，对于氏族的基本结构及其功能、权利与特权所作的一种解释；然后，尽量广泛地探索人类各部落、各民族中氏族的情况，加以比较，来证明这种组织的基本一致性。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必须把氏族看作是人类的一个原始组织。

氏族制度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经历了它本身演变的几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由其原始形态递变到其最终形态。这些演变主要限于两个方面：第一，按照原始的规定，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如易洛魁人那样；最后转变为由男性下传，如希腊氏族和罗马氏族那样。第二，在原始阶段，氏族成员死后，其遗产由本氏族成员继承；后来改为由死者的同宗亲属继承；最后转变为由其子女继承。这些改变看去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却表现了社会状况的重大改变，同时也表现了长足的进步。

氏族组织起源于蒙昧阶段，持续于野蛮阶段的三个期，最后在较先进的部落中，当人们达到文明阶段时，终于站不住脚了，因为它不能满足文明阶段的要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政治社会继氏族社会而起，不过这是文明开始以后的事。从此，乡区（或相当于乡区的市区）及其固定的财产以及它所拥有的、组成政治团体的居民，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新法治制度的基本单位和基础。政治社会组成以后，氏族这一历史遵守的古老组织以及由它所发展出来的胞族和部落，便逐渐趋于消灭。我在本书中，即将致力于探索氏族组织的发展过程，上溯其起源于蒙昧阶段，下迄其崩溃于文明阶段；要知道，人类某些部落当处于蒙昧阶段时正是在氏族制度下升入野蛮阶段的，而且，其中的若干部落当处于野蛮阶段时也是在氏族制度下升入文明阶段的。氏族制度把一部分人群从蒙昧阶段带进了文明阶段。

对于这种组织，我们可以很成功地根据它在许多部落和种族中的现存形态以及历史形态两者来进行研究了。在这样一种研究中，最好先从它的原始形态着手，然后再从先进的民族中探究其顺序相承的变迁，以便于发现这种组织的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原因。因此，我要从现存于美洲土著中的氏族着手研究，在这些土著中可以见到氏族的原始形态；而且，要从他们身上来研究氏族组织的理论上的体制和实际应用，这比从希腊罗马人历史上的氏族来进行研究有效得多。事实上，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希腊罗马人的氏族，就必须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氏族的功能及其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

在美洲的民族志中，因为以前没有理解到氏族的普遍性，曾用tribe〔特赖布＝部落〕和clan〔克兰＝氏族〕两个字作为同义词来代表氏族。我过去的著作仿效前人之例也是这样使用这两个字的。

ע


 把印第安人的克兰同希腊罗马人的氏族作一对比，立刻便显示出它们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相同。再将其胞族和部落进行对比，结果也是一样。这些组织彼此一一相同，这一点无疑可以得到证明；那么，我们仍使用希腊拉丁语的原有术语自然是很妥当的，这些术语涵义充分、精确，并具有历史意义。我在本书中已应此需要而作了改换，旨在于表明这些组织一一对应的关系。

美洲土著的政治方式，一开始是氏族，到末了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是他们的政府制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现将其组织体系表述如下：第一，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第二，胞族，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集团；第三，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通常分组为一些胞族，全体部落成员操同一种方言；第四，部落联盟，联盟的成员各自操同一语系的各种方言。这种组织体系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氏族社会，它与政治社会或国家有所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区别是很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当我们发现美洲的时候，这里既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文明。就“文明”一词的本义而言，当时最先进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距离文明的开端还隔着整整一个文化期。

同样，希腊的部落在进入文明以前，其政治方式也包括与上述相同的组织体系，只不过最后一项有所不同：第一，氏族，是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第二，胞族，若干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教目的而结合成的一种集团；第三，部落，同一种族的各个氏族按胞族组织而结合成的一种集团；第四，民族，在一个共同领域内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如阿提卡的四个雅典人部落和斯巴达的三个多利安人部落。这种联合是比联盟更为高级的一个步骤。在联盟的情况下，各个部落仍分别占据自己的领域。

罗马人的政治方式和体系也与此相同。第一，氏族，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第二，库里亚〔胞族〕，若干氏族为了实行宗教上的和政治上的活动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集团；第三，部落，若干氏族按库里亚组织而结合的一种集团；第四，民族，联合诸部落而形成一个氏族社会的集团。早期罗马人称自己为“罗马民族”，这是十分恰当的。

我们发现，凡在氏族制度流行而政治社会尚未建立的地方，一切民族均处在氏族社会中，无一超越此范围者。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政府基本上是民主的，因为氏族、胞族和部落都是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个提法，虽与传统的意见相左，但对历史的关系甚为重要。我们只要对美洲土著的氏族、胞族和部落以及希腊罗马人的相同的组织一一进行考察，便可证实这一点。因为这种组织体系的基本单位——氏族，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所以由氏族构成的胞族、由胞族构成的部落以及由部落联盟或由诸部落联合形成的氏族社会也必然是民主的。

氏族虽然是以血亲为基础的一种非常古老的社会组织，但它并不包括一个共同祖先的全部子孙。因为当氏族出现的时候，还不知有一夫一妻的婚姻，所以无法确定男性世系。联系亲属的纽带以母方为主。在古代的氏族中，只有按女性下传的世系。它包括出自一个假定的共同女性始祖、并由女性世系传下来的所有的子孙，他们具有共同的氏这一点即可为证。这位始祖及其子女、她的女儿们所生的子女、她的女性后代所生的子女、一直由女性传袭下去的各代统统包括在本氏族之内；而她的儿子们所生的子女、她的男性后代所生的子女、由男性传袭下去的各代则都属于别的氏族，也就是各属于其母方的氏族。当子女的父方尚无从确定而只有母方才能作为识别世系的标准时，这就是氏族的最古老形式。

我们探索这种世系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中级蒙昧社会，如在澳大利亚人中所见到的例子；这种世系在美洲土著中经过高级蒙昧社会上至低级野蛮社会始终保持不变，只有个别的例外。印第安人部落到了中级野蛮社会才开始把女性世系改为男性世系，因为这个阶段的偶婚制家族开始具有专偶制的性质了。在高级野蛮社会下的希腊部落（除了利契亚人以外）和拉丁部落（除了埃特鲁里亚人以外）也都已经改成男性世系了。至于在产生这种确定父亲身份的专偶制家族方面，在促成由女性世系转变为男性世系方面，财产及其继承权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说。从一种世系规则所代表的一端到另一种世系规则所代表的另一端之间，经历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整整三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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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时达数千年。

在男性世系下，氏族包括出自一个假定的共同男性始祖、并仅由男性世系传下来的所有的子孙，其证据就是这些人都具有共同的氏，与女性世系下的情况正复相似。这位始祖及其子女、他的儿子们所生的子女、他的男性后代所生的子女、一直由男性传袭下去的各代，统统包括在本氏族之内；而他的女儿们所生的子女、他的女性后代所生的子女、由女性传袭下去的各代则都属于别的氏族，也就是其父方的氏族。在彼种情况下本氏族所摈除的那些人，在此种情况下却被保留于本氏族之中，反之亦然。当专偶制兴起而父亲身份得以确定以后，处于最后形态下的氏族即如上所述。氏族由那一个形态转变为这一个形态时是十分简单的，并不包涵它本身崩溃的问题。所需要者仅只是一种足够的动力而已，这一点将在下文说明。世系虽已改变为男性的，氏族组织依然如故，仍为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如果早先不存在前一种形态的氏族，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后一种形态的氏族了。

由于氏族内部禁止互婚，其成员才得免于血亲通婚的弊害，从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氏族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的概念，即：亲属的团结；完全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以及氏族内部之禁止通婚。当氏族观念日益发展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成双配对的氏族，因为男性的子女既摈斥于本氏族之外，而对于下一代的子女又同样地需要加以组织。只有同时出现两个氏族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个氏族的男子和女子才能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和男子通婚；而子女们则各随其母亲而分属于这两个氏族。氏族既以团结亲属为其原则，所以它对于每一个成员所尽的保护之责，是现有的任何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

我们对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进行考察之后，就必然要进而考察氏族与胞族、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有机联系，以便于寻求氏族所适应的效用、它所授予的特权和它所产生的原则。我们要用易洛魁人的氏族作为加诺万尼亚族系这种制度的典型例子。易洛魁人把他们的政治方式从氏族发展到部落联盟，使其每一个部分都达到完备的地步，因而成为绝好的实例，可用来说明氏族组织处于其原始形态下的种种性能。当我们发现易洛魁人时，他们正处在低级野蛮社会，就这个阶段的生活技术而言，他们算得是很先进的了。他们用树皮纤维制成网、线和绳索；并用这种材料按经纬织成带子和承载重量的扁条；他们用粘土混合含硅的物质制造陶器和烟斗，放在火上烤硬，其中有些还饰以粗糙的雕刻图案；他们在园圃的土坛上种植玉蜀黍、菜豆、南瓜和烟草，还把玉米面放在陶器内煮熟后做成不发酵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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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将兽皮制成革，用以制造短裙、裹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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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鹿皮鞋；他们以弓箭和棍棒作为主要的武器；他们使用燧石器、石器和骨器；他们穿着兽皮衣服；他们是熟练的猎手和渔民。他们建造长形的群居宅院，其大足可住下五家、十家，乃至二十家，每一座宅院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用石头或土坯来建造房屋，也不知道利用天然金属。在智力和一般发展水平方面，他们可作为新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族的代表。F.A.倭克尔将军曾经用两句话来概括他们的军事生活：“易洛魁人打起仗来简直可怕极了。他们是上帝降在美洲土著当中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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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易洛魁人各部落所拥有的氏族在数目上和名称上已稍有差异。最多者有八个氏族，兹分述如下：

塞内卡部——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5.鹿氏：6.鹬氏；7.苍鹭氏；8.鹰氏。

卡尤加部——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5.鹿氏；6.鹬氏；7.鳗氏；8.鹰氏。

鄂农达加部——1.狼氏；2.熊氏；3.龟氏；4.海狸氏；5.鹿氏；6.鹬氏；7.鳗氏；8.球氏。

鄂奈达部——1.狼氏；2.熊氏；3.龟氏。

摩霍克部——1.狼氏；2.熊氏；3.龟氏。

图斯卡罗腊部——1.苍狼氏、2.熊氏；3.大龟氏；4.海狸氏；5.黄狼氏；6.鹬氏；7.鳗氏；8.小龟氏。

这些变化表明有的部落中某些氏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灭绝；另一些氏族则由于过分庞大而分裂为新的氏族了。

了解了一个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就会更充分地理解氏族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单元所具有的性能，也就会更充分地理解氏族是怎样进入更高级的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组织的。

氏族的特色即体现在它授予其成员的权利和特权以及它给其成员规定的义务上面，这些权利、特权和义务具如下述，这也就构成了氏族法（jus gentilicium）。

（一）选举氏族首领和酋帅的权利。

（二）罢免氏族首领和酋帅的权利。

（三）在本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

（四）相互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五）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六）为本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

（七）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八）公共的宗教仪式（存疑）。

（九）一处公共墓地。

（十）一个氏族会议。

这些机能与属性赋予氏族组织以活力和特征，并保障了氏族成员的个人权利。

（一）选举氏族首领和酋帅的权利 美洲所有的印第安部落差不多都有两种不同级别的酋长，可以区别之为首领（sachem）和酋帅（chief）。其他种种级别都是这两种主要级别的异称。他们是每一个氏族从本氏族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在世系按女性下传的地方，一个儿子不可能被选作他父亲的继任者，因为他属于另一个氏族，而任何氏族只能从本氏族中选出其酋帅或首领，不得选用其他氏族的人。首领的职位是在氏族内传袭的，传袭的意思就是一遇出缺立即补选；但酋帅的职位是不传袭的，因为这种职位是用以酬劳个人功勋的，本人一死，职位亦随之而废。再者，首领的职责仅限于平时事务。首领的身份是不能够参加战争的。另一方面，酋帅之被选任是由于个人的勇敢、处理事务的机智、或在会议上的雄辩口才，所以酋帅们虽然没有凌驾于氏族之上的权威，却总是才能出众的人物。首领的关系主要属于氏族，他是氏族的正式领袖；而酋帅的关系主要属于部落，他和首领一道都是部落会议的成员。

首领的职位以氏族为基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氏族既是一个有组织的血亲团体，理当需要一个代表它的领袖。但就这个职位本身而言，它比氏族组织还要古老，因为我们在那些没有氏族组织的部落中也见到有此职位，不过在那些部落中，这个职位也有类似的基础，那就是伙婚群或甚至比这更早的游牧群。在一个氏族中，首领的选民范围有明确的规定，亲属关系的基础永恒不变，他的职责有如一家之父。虽说这个职位是在氏族内传袭的，它却是从本氏族男性成员中选举出来的。当我们考察了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时，便会发现一个氏族所有的男性成员彼此要么就是亲兄弟或从兄弟，要么就是亲舅甥或从舅甥，要么就是亲祖孙或从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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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明首领的职位为什么常常是由兄传弟，或由舅传甥，而由祖传于孙的情况则极为少见。选举是由成年的男女自由投票，选出的人通常是已故首领的兄弟、或其姊妹的儿子，尤其是死者的亲兄弟、或其亲姊妹之子最容易被选上。如果以一些亲兄弟和从兄弟作为一边，以一些亲姊妹和从姊妹之子作为另一边，在这两者之间衡量，则并无孰轻孰重的区别，因为凡是本氏族的男性成员都具有同等的被选资格。在他们当中作出选择就是选举原则的功能。

例如，在易洛魁人塞内卡部中，每逢一个首领死去时，本氏族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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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举行一次会议来提名继任人。按照他们的习惯，必须在两名候选人当中投票表决，这两人都得是本氏族的成员。每一个成年的男女都被召集来，让他或她表示赞成选谁的意见，得到最大多数人同意的候选者就成为被提名的人。但还需要得到其余七个氏族的同意才算正式完成提名手续。其余的氏族为了商讨这件事按胞族举行会议，如果他们拒绝同意此人，则提名无效，本氏族就要另选别人。当本氏族所提名的人获得其余氏族认可以后，选举才告完毕；但是，新的首领仍须经过部落联盟会议的授职，或照他们的说法，叫做经过“推举”（raised up），才能就任。以上就是他们授予“最高领导权”的方式。各个氏族的权利和利益通过这种方式来协商而得以维持；因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根据其职权乃是部落会议和更高一级的部落联盟会议的当然成员。对于酋帅职位的选举和任命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其理由也是同样的。不过，对于级别低于首领的酋帅，从来不召开一次大会来推举他就职。他们要等待首领就职时一道举行仪式。

氏族成员掌握选举他们的首领和酋帅的权利；在公署周围设有警卫以防篡夺权位；其余的氏族对选举有否决之权：凡此均可以体现出氏族制度所产生的民主原则。

每一个氏族的酋长人数通常与其成员的人数成正比。在易洛魁人塞内卡部中，大约每五十人有一个酋长。他们目前在纽约州的人口约为三千人，共有八个首领和约六十个酋帅。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个比例额比从前有所扩大。至于每个部落中的氏族数目，通常也是人口数愈大则氏族愈多。各部落的氏族数互有差异，最少的仅三个氏族，如特拉华部和猛西部；最多的达二十个氏族，如鄂吉布瓦部和克里克部；一般则为六个、八个或十个氏族。

（二）罢免首领和酋帅的权利 氏族成员保持着罢免其首领和酋帅的权利，这种权利的重要性不在选举权之下。在职者虽然名义上是终身职，实际上却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其权力，因为人们有罢免他的权利。首领就职的象征性说法叫做“头上戴角”，被罢免就称为“摘角”。在分布很广的人类各部落中，往往把角当作职位和权能的象征，这或许如泰勒所提示的，是由于有角的雄性反刍动物看上去威风凛凛，才引起人们这种联想吧。一个酋长的行为如不称职，人们就会对他丧失信任，这就足可以有理由把他罢免了。首领或酋帅倘被本氏族的会议按正当手续罢免，以后就不再被视为酋长而成为一个普通人了。部落会议也有罢免首领和酋帅的权力，用不着等待本氏族采取行动，甚至还可以违反本氏族的意愿。氏族成员由于具有罢免权，并不时地行使这种权力，才能够维持主权来控制他们的首领和酋帅。这一点也反映了氏族的民主制度。

（三）在本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 在本氏族内不通婚，这虽是一项否定性的命题，但却是基本命题。氏族组织显然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那就是，要把那位假定的始祖的一半子孙分离出来，并且禁止他们相互通婚，因为他们是血亲。当氏族刚刚出现的时候，一群兄弟同他们的一群妻子互相婚媾，一群姊妹同她们的一群丈夫互相婚媾，氏族对这一点并不禁止。但是，它却企图排斥兄弟同姊妹间的通婚，凭借我们现在正讨论的这项禁令办到了这一步，因为这种禁令是有正当理由可说的。如果氏族组织曾打算以直接行动根除这个时期流行的整个同居制度，那么，它要争取普遍建立起来就简直不可能了。氏族最早大概是由一小群富于创造力的蒙昧人发起的，不久以后，必然是因为这种制度繁殖出优秀的人种而得以证明其实效。氏族制度在古代世界几乎到处流行，这就最有力地证明它给人类带来了好处，并证明它符合于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的人们的愿望。易洛魁人迄今仍坚定不渝地遵守本氏族内禁止通婚的规则。

（四）相互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在蒙昧社会和低级野蛮社会，财产数量很少。在蒙昧社会，财产仅包括个人私有物品；在低级野蛮社会，则在个人私有物品之外再加上对群居宅院和园圃的占有权。个人物品之最贵重者，物主死时则用来殉葬。然而，继承遗产的问题是一定要产生的；随着财产品种和数量的增加，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结果就制定了某种遗产继承规则。因此，我们发现，早在野蛮阶段初期，甚至更早到蒙昧阶段，即已定出一项原则，规定遗产必须保存在本氏族之内，并由本氏族的成员分得。处在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氏族和拉丁氏族，把死者遗产必须保存在本氏族之内这一条当作习惯法，当他们进入文明社会很久以后还把这一条列入成文法。但雅典人自从梭伦时代以后就只限于在死者未立遗嘱的情况下才这样做。

关于谁应当继承遗产的问题，曾出现过三种顺序相承的重要继承法。第一种，遗产必须由死者本氏族的成员分得。这是低级野蛮社会的规则；在蒙昧社会，就我们所知，也是如此。第二种，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同宗亲属分得，其余的氏族成员被排除在外。这种规则萌芽于低级野蛮社会，大概到中级野蛮社会始完全建立起来。第三种，遗产必须由死者的子女继承，其余的同宗亲属被排除在外。这是在高级野蛮社会才成为规则的。

易洛魁人在理论上是使用第一种规则的；但实际上，一个死者的所有物由本氏族内死者最近的亲属所占有。例如，死者为一男子，则由他的兄弟、姊妹和母舅来瓜分他的所有物。将遗产继承权实际上限于氏族内最近的亲属，这就是同宗亲属继承法的萌芽。如果死者是一个女子，则她的财产由她的子女和她的姊妹继承，她的兄弟则被排除在外。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财产保存在本氏族之内。男性死者的子女不能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分到任何遗产，因为他们同他们的父亲不属于同一氏族。出于同样的理由，丈夫不能从妻子那里分到任何遗产，而妻子也不能从丈夫那里分到任何遗产。上述这些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加强了氏族的自决权。

（五）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在文明社会中，国家负保护人身和财产之责。既习惯于依靠这种力量来维护个人的权利，亲属团结的力量自然就相应地减弱了。但在氏族社会中，个人安全依靠他的氏族来保护。氏族的地位就相当于后来国家所居的地位，氏族拥有充分的人数足以有效地行使其保护权。在氏族成员中，亲属的团结是互相支持的一个有利因素。侵犯了个人就是侵犯了他的氏族；对个人的支持就是氏族全体亲属列阵来做他的后盾。

氏族成员在他们处于忧患困难之时彼此相互援助。我们可以从一般的印第安部落中举出两三个实例作为说明。艾瑞腊在谈到尤卡坦的玛雅人时说：“每逢对于损害行为付出赔偿之时，如被判偿付的人将因受罚而陷于贫困，则亲属为他分担。”

ע


 我们有理由将此处所谓的亲属一词理解为氏族。艾瑞腊在谈到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时说：“一家死了一个兄弟或儿子以后，全家人在三个月之内宁可饿死也不肯出外觅求任何食物，但其亲戚则将食物一一送来。”

ע


 如果有人从这个村落移居另一村落，不得将其对耕地的占有权以及对群居宅院中的一份占有权让与外人，而必须让与其氏族内的亲属。艾瑞腊还提到尼加拉瓜的印第安部落中有下述的风俗：“如有人由这个村镇移居另一村镇，不得卖出其所有之物，而必须将其财物让与他的最近的亲戚。”

ע


 他们在财产上所保持的共有权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容许将财产让与别的氏族中人。实际上，对于这种财产的权利只是一种占有权，一旦放弃即当还归氏族。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说到秘鲁安第斯山中的部落“每当普通人结婚时，全村社的人都有义务为结婚者建筑房屋、安排住宅。”

ע


 我们有理由将此处所谓的“村社”理解为氏族。艾瑞腊在谈到这些部落时说：“由于这些民族正分化为若干种族、部落和氏族，从而产生了如此种种不同的语言。”

ע


 在这里，氏族成员有协助新婚夫妇建造房屋的义务。

为血亲报仇这种古老的习俗在人类各部落中流行得非常广，其渊源即出自氏族制度。氏族的一个成员被杀害，就要由氏族去为他报仇。审问罪犯的法庭和规定刑罚的法律，在氏族社会中出现得很晚；但是在政治社会建立以前便已出现。另一方面，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谋杀这种罪行；自从有谋杀这种罪行，就有亲属报仇来对这种罪行进行惩罚。在易洛魁人以及其他一般的印第安部落当中，为一个被杀害的亲属报仇是一项公认的义务。

ע




但是，在采取非常手段以前，杀人者和被杀者双方的氏族有责任设法使这件罪行得到调解。双方氏族的成员分别举行会议，为对杀人犯的行为从宽处理而提出一些条件，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赔偿相当价值的礼物并道歉。如果罪行有辩护的理由或具备减轻罪行的条件，调解一般可达成协议；但如果被杀者氏族中的亲属不肯和解，则由本氏族从成员中指派一个或多个报仇者，他们负责追踪该杀人犯，直到发现了他并就地将他杀死才算了结。倘若他们完成了这一报仇行为，被报仇一方的氏族中任何成员不得有任何理由为此愤愤不平。杀人者既已偿命，公正的要求乃得到满足。

像这种兄弟义气也表现在其他若干方面，如对本氏族成员在危难中予以援救，或保护本氏族成员使之不受伤害，等等。

（六）为本氏族成员命名的权利 在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的各部落中，每一个家族是没有名称的。同一个家族内，各个人的名字并不能表示出彼此属于同一家族的关系。代表家族的姓氏并不早于文明社会之出现。

ע


 但是，印第安人的个人名字通常却能表示出个人所属之氏族，以别于同部落中属其他氏族的个人。一般习惯，每一个氏族都有一套个人名字，这是该氏族的特殊财产，因此，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不得使用这些名字。一个氏族成员的名字就赋予它本身以氏族成员的权利。这些名字或者在词义上表明它们属于某氏族，或者众所周知其为某氏族所使用者。

ע




一个婴儿出生以后，他的母亲就在本氏族所专有的个人名字中挑选一个目前未被人使用的名字，并取得她的最近亲属的同意，把它授给婴儿。但是，还需要等到本部落召开下一届的会议，在会上宣布这个婴儿已经出世，并宣布他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及其所属氏族、他父亲的名字等等，该婴儿的命名手续才算正式完毕。一个人死了以后，在他现存的长子在世期间，没有得到这位长子的同意，不得使用其亡父的名字。

ע




一个人有两种名字，一种是童年时代所用的，另一种是成年以后所用的，到了适当的时期就同样按照上述正规仪式用后一种代替前一种；依照他们的说法，这叫做换名。“鄂-维-果”，意即“顺流而下的独木舟”；“阿-乌-内-安”，意即“悬挂着的花”；这都是易洛魁人塞内卡部中女孩子所用的名字。“盖-内-鄂-迪-约”，意即“美丽的湖”；“多-内-霍-盖-韦”，意即“守门者”，这都是成年男子所用的名字。一个人到了十六岁或十八岁，通常就由本氏族的一位酋长废掉他原来的名字而代之以第二种名字。在下一届的部落会议上宣布换名，如果这个换名者是一个男子，从此以后，他就要承担成年男子的责任了。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中，要求青年男子出外参加战斗并表现了个人勇敢才能获得第二种名字。有些人在患了一次重病以后，由于迷信的缘故，提出请求再一次改换名字，这种事情也不为少见。也有人到了年纪很老的时候再换一次名字的。当一个人被选举为首领或酋帅时，就要废掉原有的名字，在就职时另外授以新名。在改换名字的问题上，个人是没有权力处理的。这是女性亲属和酋长们的特权；但一个成年男子如自己想改换名字，只要能促使一位酋长在会议上宣布这件事，便能办到。一个人可以对某一个名字有权控制，比如长子能控制其亡父的名字，他可以把这个名字租借给他在另一个氏族中的朋友；不过，承借这个名字的人一旦死去，这个名字仍须归还其原来所属的氏族。

现在，在邵尼人和特拉华人当中，一个母亲可以随自己的爱好给她的孩子取任何一个氏族所用的名字；既取名以后就把这个孩子转属于该名字所属的氏族了。但这与古老的习俗相去太远，实际上是一种例外情况。这种情况势必会破坏和混淆氏族的系统。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部落现在所使用的名字大多是很古老的名字，它们在各氏族中由远古流传下来，沿用至今。

在使用各氏族所专有的人名方面采取这么慎重的态度，充分说明他们对名字的重视以及名字所赋予的氏族成员权利。

虽然这个人名问题牵扯面很广，我的目的却只限于引证一般的习俗来反映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美洲印第安人在亲昵的交际或正规的客套话中，双方都根据听话人对说话人的关系而按人伦称谓来称呼。如果双方有亲戚关系，则按亲属称呼；如果没有亲戚关系，则改称“我的朋友”。对一个印第安人直呼其名，或直接询问对方的名字，这都被视为唐突无礼的行为。

我们的祖先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代表家族的姓氏。这说明他们的专偶制家族出现得很晚；由此猜想，在较此更早一些的时候，萨克逊人当中也有氏族的组织。

（七）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氏族的另一个奇特的权利就是收养外人为本氏族的新成员。从战争中捉来的俘虏或者被杀死，或者被某个氏族收养。被俘获的妇女和小孩通常都是得到被收养这种宽大待遇的。收养外人不仅赐以氏族成员的权利，而且还赐以本部落的部籍。一个人如收养了一个俘虏，就把这个俘虏视为自己的兄弟或姊妹；如果一个母亲收养了一个外人，就把他或她视为自己的子女；从此以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按亲人来对待这个被收养的人，好比这个人生来就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在高级野蛮社会，俘虏开始遭到被奴役的命运，但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初期的部落中是不知道有奴隶的。夹行鞭刑也和收养制度有些关系，因为一个被俘的人如果由于坚强有忍耐力或由于受到宠爱而能在两行人夹道鞭打之下平安通过，他便可以得到收养的恩典。俘虏被收养之后，往往被分派在家中代替本家在战争中死亡的人，以便弥补战死者在亲属关系中原有的缺位。一个人口日益减少的氏族可以通过收养的办法来补充成员，虽然这种例子比较稀少。从前有一个时期，塞内卡部的鹰氏族人口减到了为数很少的程度，绝灭之祸眼见就要到来。为了拯救这个氏族，他们和狼氏族彼此协商同意，把狼氏一部分人以收养方式集体转移到鹰氏来。收养的权利似乎是由每一个氏族自己做主的。

在易洛魁人中，收养的仪式在一次公开的部落会议上举行，实际上把这种仪式变成一项宗教仪式了。

ע




（八）氏族的宗教仪式（存疑） 在希腊部落和拉丁部落中，宗教仪式占有突出的地位。当时所出现的那种非常高级的多神教似乎是从氏族中产生出来的，因为在氏族中长久地保持着一些宗教仪式。其中某些宗教仪式被他们认为具有神圣性，于是便普及为全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在一些城市里，某些神的大祭司之职是由固定的氏族世袭的。

ע


 氏族成了宗教发展的天然核心和宗教仪式的发祥地。

印第安人部落也有一套多神教系统，希腊罗马人的宗教当然也是从与此多少有些类似的系统产生出来的；尽管如此，印第安人的宗教却没有发展到像对希腊罗马人的氏族具有那么强烈影响的程度。很难说印第安人哪一个氏族专有某些宗教仪式；但他们的宗教崇拜多少与氏族有些关系。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节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节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为氏族所专有。因而我们在易洛魁人当中见到六种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枫树节、栽种节、浆果节、青谷节、收割节、新年节）

ע


 ，这些都是联合成一个部落的所有氏族的共同节日，在每年固定的季节中分别举行这些节日的庆典。

每一个氏族要选出一些“司礼”，男女两性都有，他们共同负责主持这些节日庆典。

ע


 每一个氏族所选拔的司礼的多寡被视为该氏族对宗教虔诚与否的标准。司礼们指定每次庆典举行多少天，为庆典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并协同部落里的首领和酋帅们主持仪式，那些首领和酋帅都是当然的“司礼”。这些司礼在职权上是平等的，没有居首职的人；他们也没有僧侣团体的特征。女司礼尤其偏重于负责准备筵席，在召开各种会议期间，每天结束之时，要为所有与会的人备餐。这是一种聚餐。有关这些节日的宗教仪式，我已经在从前所写的一部著作里叙述过了，

ע


 在这里不须作进一步的探讨，只要提到一点就够了，那就是：他们的宗教崇拜是一种对神恩的感谢，并向大神及众小神祈祷，希望不断赐福于他们。

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到中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宗教发展的源泉。我们所了解的只有阿兹特克人的宗教体系的梗概；但除了他们全民族所奉的神祇以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些神是属于比胞族还要小的集团所信奉的。阿兹特克人有教仪和僧侣团体，因此我们推测在他们当中宗教仪式与氏族的关系应当比我们在易洛魁人所见到的更为密切；但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其典礼也和他们的社会组织一样，同处于一团迷雾之中。

（九）一处公共墓地 古代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埋葬方式是将尸体放在尸台上，直到肌肉全部化尽，再把骨骸收集起来，藏在树皮所制的桶里，然后置于专为收存尸骨而建造的一座屋子中。属于同一氏族的尸骨通常放在同一屋中。牧师赛鲁斯·拜英顿博士于1827年在乔克塔人中发现这种习俗；艾德尔提到切罗基人的风俗大致与此相同。艾德尔写道：“在他们的一个市镇上，我见到三座这样的屋子，彼此相距颇近；

***


 每一座屋子分别收存一个部落的尸骨，在每一个形式古老的柜子上面用象形文字标志着家族〔氏族〕的名称：他们认为把一个亲属的尸骨和一个外人的尸骨混在一起是违反宗教规矩的，因为凡是亲骨肉，彼此的骨肉就应当永远不分离。”

ע


 易洛魁人在古代也使用尸台，也把亲属的尸骨藏在树皮桶里，往往把它们收存在其所占有的屋子中。但他们也有埋葬在土中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同一氏族的尸骨并不总是埋葬在共同的地址，除非他们有一所全村的公共墓地。已故的艾休尔·莱特牧师是美国传教师中一位高贵人物的典型，他在塞内卡人当中传教历时甚久，他写给我的信中有如下的报道：“在埋葬死者的地址方面，我看不出任何氏族制度影响的痕迹。我相信他们是乱葬的。不过，据他们自己说，早先时候不同氏族的成员同住在一处的现象比现在更为多见。就一个家族而言，他们受家族感情的影响较大而受个人利益的影响较小。因此，某些固定葬地所埋葬的大部分死者属于同一氏族，这种例子也能偶尔遇到。”莱特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同住一个村落的各个氏族的成员都会埋葬在某一固定的墓地内；但他们可能把同一氏族的死者葬在彼此靠拢的位置上。我们正好在刘易斯顿附近的图斯卡罗腊部落特居地发现了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个部落有一个公共的墓地，其中凡是同一氏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行墓地里。有一行是海狸氏死者之墓，有两行是熊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苍狼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大龟氏死者之墓，如此分属各氏族者共有八行墓地。夫妻分葬而且异行；父亲与其子女也不同葬一行；但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却葬在同一行。这正表明了氏族感情的力量，并表明在有利条件下恢复古代习俗之迅速；因为图斯卡罗腊人现在接受了基督教而未放弃其旧礼俗。有一位鄂农达加部的印第安人告诉作者，在鄂农达加部和鄂奈达部的墓地中现在也流行与此相同的按氏族分行的埋葬方式。纵或我们不能断言这种习俗普遍流行于印第安人各部落之中，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古代必定较多地采用这种埋葬方式，也愿意采用这种方式。

在易洛魁人中，当一个死去的氏族成员下葬时，本氏族全体成员都来送葬；不仅易洛魁人如此，凡是文化发展水平与他们处于同等状态的其他印第安部落也都如此。至于在下葬时致悼词、安排墓穴以及埋葬尸体等事务，则由其他氏族中人为之。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实行一种草率的火葬，同时也实行尸台葬和地下葬。火葬只限于对酋长和著名的人物。

（十）一个氏族会议 氏族会议是亚洲、欧洲、美洲的古代社会从蒙昧阶段氏族制度开始形成时起直到文明阶段止的一大特色。它是处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又是统驭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日常事务概由酋长们安排；但涉及总体利益的事务则须听从一次会议的决议。会议是从氏族组织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两种制度并肩流传了无数年代。酋长会议体现了古代开展人类智慧而应用于人事的一种方法。它的历史，由氏族而部落而联盟，正表现了政治观念从头到尾的全部发生过程，直到继起的政治社会，才将这种会议转变为元老院而递传下来。

形式最简单的初级会议就是氏族会议。这是一种民主大会，因为参加会议的每一个成年男子和女子都对他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有发言权。在这个会议上选举和罢免首领和酋帅，选出司礼，对本氏族成员被杀害的事件决定宽赦凶手还是采取报仇行动，以及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比氏族会议高级的部落会议和更高级的联盟会议都是从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后两种会议都只有酋长才能参加，酋长即作为氏族的代表。

易洛魁人的一个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具如以上十项所述；就我们研究所及，一般的印第安部落的氏族成员也与此相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希腊部落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就会发现，除了上述第一、第二和第六项外，其余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全都具备；由此推测，那三项在很古的时候可能也曾具备过，虽然我们或许找不到确证。

在易洛魁人中，每个氏族所有的成员在人身方面都是自由的，都有互相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首领和酋帅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靠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和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这些事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第安人组织其社会时所依据的社会政治体系即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由这种单元组成的社会结构必然也带有这种单元的特色，因为单元如此，其组合物也会如此。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普遍具有独立意识和个人的自尊心。

氏族在社会制度中的实在性和重要性就是这样，因为它自古以来即存在于美洲土著之中，因为它现在仍然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它是胞族的基础，是部落的基础，也是部落联盟的基础。我们可以更详尽地列出氏族功能的若干细节；不过，上述种种已经足可表示出它那历时悠久而能维持不变的特点了。

当欧洲人发现美洲之时，印第安人部落一般都组织成氏族，并以女性世系为本位。在某些部落如达科他人中，氏族制已经解体；在另外一些部落如鄂吉布瓦人、奥马哈人和尤卡坦的马雅人中，世系已经由女性本位改变为男性本位了。在美洲各地的土著中，所有的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无生物命名，从没有以个人命名的。当社会处在这种低级状态时，人的个体性被氏族所掩盖了。我们至少可以推想希腊和拉丁部落的氏族在早先某个时期也是如此命名的；但当他们在历史上居于显著地位之时，其氏族已经以个人命名了。在某些部落中，如在新墨西哥的摩基村的印第安人中，氏族成员声称他们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的子孙，大神把他们的老祖宗由动物变成了人形。鄂吉布瓦人的鹤氏族也有一个与此类似的神话传说。在某些部落中，氏族成员不吃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其所以如此，无疑地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关于一个氏族内的人数，则由于氏族的多少以及本部落的盛衰而有所不同。塞内卡部三千人平均分属八个氏族，每一个氏族约合三百七十五人。鄂吉布瓦部一万五千人平均分属二十三个氏族，每一个氏族约合六百五十人。切罗基部的每一个氏族平均在一千人以上。就主要的印第安部落的现况而言，每一个氏族的人数大约在一百人至一千人之间。

氏族是人类最古老、流行最广的制度之一，这种制度同人类的进步过程密切相应，对后者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我们在各大陆上那些处于蒙昧社会状态、处于低、中、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都发现有氏族组织；希腊拉丁部落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其氏族组织仍具有充分的生命力。人类的各支，除了波利尼西亚人以外，似乎都已经历了氏族组织的阶段，并且都已借助于氏族组织而维持生存和取得进步。就一种制度历时的长久而言，只有亲属制度可以与氏族制度相提并论；亲属制度的出现比氏族制度更早，它一直维持到今天，虽然它所渊源的婚姻习俗很早以前即已废除了。

氏族制度开始建立得那么早，它所维持的时间又那么长，我们不得不认为就此两点已足以证明这种组织对于处在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下的人类是特别合适的了。



本章注释




[1] 在自由党创办的政治、文艺和科学综合性杂志《美洲评论》1847年号上所发表的“斯肯南道关于易洛魁人的信件”〔路易斯·摩尔根，致艾伯特·加拉丁〕一文中，在1851年刊行的《易洛魁联盟》一书中，以及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联邦行政区，1871年）中，我曾用tribe〔特赖布＝部落〕一词作为gens〔氏族〕的同义语，并用它来代替gens〔氏族〕，但对这种团体下过准确定义。



[2] 〔译者注〕摩尔根在本书中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periods，我们译作“阶段”；他又将每一个period再分为三个sub-periods，我们译作“期”以资区别。但是，作者本人在行文中对于period一词时常混用，往往用来代表sub-period，例如本处的原文为three entire ethnical periods，而实际是指中级蒙昧社会、高级蒙昧社会和低级野蛮社会三个sub-periods。所以我们译作“期”而不作“阶段”。



[3]这种面包或糕饼，其直径约合六英寸，厚一英寸。



[4]〔怀特注〕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手稿中，用铅笔在此处插入“skirts”〔裙子〕一字。



[5]“印第安人问题”，《北美评论》，116：329—388（1873年4月），第370页注。



[6] 几个姊妹的儿子彼此互称兄弟而不称表兄弟，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从兄弟以示区别。同样，一个男子对于其兄弟的儿子亦称为儿子而不称为侄；而对于其从姊妹的儿子亦如对其亲姊妹的儿子一样称之为甥，我们对这种甥称之为从甥以示区别。〔怀特注〕这是“类别式”亲属制的一个例子。



[7] “氏族成员”一词的原文gentiles读者应标作gen'-ti-les，这要替不懂拉丁文的读者指出一下。



[8]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斯蒂文斯英译本（伦敦，1725—1726年），第4卷，第171页。



[9]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34页。



[10]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298页。



[11]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保罗·雷科特爵士英译本（伦敦，1688年），第107页。



[12]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231页。



[13]“他们在没有以血讨还血债之前，心中有如火烧一般，日日夜夜，永不安宁。当他们的亲戚，或本部落、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被人杀害时，哪怕被害者是一个老妇人，这仇恨也会父子相传地永世不忘。”见詹姆斯·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伦敦，1775年），第150页。



[14]特阿多·蒙森，《罗马史》，共四卷，威廉·狄克孙牧师英译本，D.D.（纽约，1870年）第1卷，第49—50页。



[15]奥马哈人的十二个氏族中有拉-塔-达氏，即鸠鹰氏，该氏族所使用的个人名字中有下面这些例子：


男孩的名字


阿-希塞-那-达，“长翼”。



格拉-当-诺-彻，“在空中颉颃之鹰”。



内斯-塔塞-卡，“白眼鸟”。


女孩的名字


美-塔-娜，“黎明时的啼鸟”。



拉-塔-达-温，“群鸟中的一只”。



瓦-塔-娜，“鸟卵”。



[16]当本文提到某些特殊风俗习惯时，除非另外标明其属于某部落，否则一律系指易洛魁人。



[17]当人们聚集在会议堂中以后，一位酋长出来致词，介绍被收养者、被收养的理由、收养者的名字及其所属氏族、赐给被收养者的名字，等等。随即由两位酋长挽住被收养者的手臂，一面唱着收养歌，一面绕行会场；每唱完一句，群众即以合唱和之。需要绕行三周，直到唱完歌曲为止。至此，仪式告毕。他们有时也收养美国人以表示一种客气。若干年前，我也曾因此而受到塞内卡部鹰氏族的收养，当时即举行过上述的仪式。



[18]乔治·格罗特，《希腊史》，共十二卷（伦敦，1869年），第1卷，第194页。



[19]路易斯·摩尔根，《荷-德-诺-骚-尼联盟，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州，1851年），第183页。



[20]“司礼”的人数大致和酋长们相等，他们是由每一个氏族的巫师和女家长选出来的。选出以后，即召开一次部落会议举行适用于这种场合的仪式来推举他们就职。他们原有的名字即被废除，而另授以这种身份的人所专用的名字。在被选任的人中，男女人数大约均等。他们是群众的监察人；谁有不良行为，他们有权向会议报告。被选出的人有就职的义务；但经过相当的服务期间以后，也可以辞去职务，辞职的形式即取消其担任司礼时的名字，而恢复其原用的旧名。



[21]摩尔根，《易洛魁联盟》，第183页。



[22]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第183—184页。




第三章 易洛魁人的胞族



胞族的定义——同宗的氏族再结成一种更高级的组织——易洛魁人部落的胞族——其组成方式——其作用和功能——其社会性与宗教性的作用和功能——例证——与希腊人的胞族类似；但属于它的原始形态——乔克塔人的胞族——契卡萨人的胞族——摩黑冈人的胞族——特林吉特人的胞族——胞族制大概普遍流行于美洲土著部落中

胞族（φρατρια）一词，从字面可以看出，是指兄弟同胞的关系；这种组织则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是同一部落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为某种共同目的而结成的一种有机共同体或联合组织。凡结成一个胞族的氏族通常都是原先由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

在希腊部落中，胞族组织几乎与氏族一样持久，所以它便成了一种非常令人瞩目的制度。雅典人有四个部落，每一个部落分为三个胞族，每一个胞族由三十个氏族组成，他们共有十二个胞族、三百六十个氏族。每一胞族和每一部落的组合在数目上是如此的精确划一，这不可能是氏族分化的自然发展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正如格罗特所提出的看法，这只可能由于立法时为了取得数目平均所造成的。凡属同一部落之氏族，一般均出自同一祖先，并具有同一部落名称；因此本来不需严格规定由哪些氏族联合成一个胞族，由哪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但由于某些氏族是由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它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自然而然组在一个胞族之内；希腊人胞族最初形成之时的基础无疑就在于此。至于雅典人部落中胞族和氏族数目之所以得到划一的调整，那可以从两点来加以解释，其一是合并疏远的氏族，其二是根据自愿或强制性地转移氏族所属关系。

罗马人的库里亚（curia）一词即希腊语中胞族一词的同义语。迪约奈修斯常常称库里亚为胞族。

ע


 每一个库里亚有十个氏族，每一个部落有十个库里亚，所以罗马人三个部落共有三十个库里亚、三百个氏族。我们对罗马库里亚的功能比之对希腊胞族的功能要知道得更清楚一些；罗马库里亚的功能也要更高级一些，因为库里亚直接与政府功能有关。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是按库里亚投票的，每一个库里亚有一集体票。这种会议直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一直是罗马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

希腊人的胞族有下面这样一些功能：遵奉某些特定的宗教仪式；在本胞族成员被杀害时决定宽宥或报仇；当一个凶手免受惩罚之后为他举行祓除礼，作为让他重新回到社会上来的准备。

ע


 在雅典，当克莱斯瑟尼斯时期形成政治社会以后，胞族组织依旧存在，所以到了后期，雅典人的胞族负责管理公民的注籍，从而成了维护门阀和证明公民身份的组织。妇女结婚以后，便注籍在其丈夫的胞族中；婚生子女则注籍在其父亲的氏族和胞族中。在法庭上检举杀害本胞族成员的凶手也是胞族组织的职责。对于胞族组织早期和晚期的目的和功能，所已知者具如上述。如果我们对于种种细节都能充分了解确切的话，或许会看出胞族组织与公众聚宴、公开竞技、名人丧葬、最早期的军队组织、会议的进行以及宗教仪式的遵奉和社会特权的保障等等事宜都有关系。

在美洲土著中，大多数部落都有胞族组织；这里的胞族组织看来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它也像希腊拉丁部落的胞族一样，在组织机构的序列中居第二位。在这里，氏族、部落和联盟都具有原始的政府功能，胞族却不具备这种功能；但在社会制度中需要一种大于氏族而小于部落的组织，因此便赋予胞族以某些有用的权力。美洲土著的胞族在基本特征和性质方面都与希腊拉丁部落的胞族属同一种组织，但它所表现的是这种组织的原始形态及其原始的功能。要想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胞族具有洞察的理解，必须了解印第安人的胞族。

易洛魁人塞内卡部落的八个氏族重行组合为两个胞族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1.熊氏；2.狼氏；3.海狸氏；4.龟氏。

第二胞族

氏族——5.鹿氏；6.鹬氏；7.苍鹭氏；8.鹰氏。

每一胞族（De-ǎ-non-dǎ'-a-yoh〔德-埃-农-代-阿-约〕）代表一种兄弟关系，也正如印第安语中该词所涵之义。同属一胞族之氏族彼此互为兄弟氏族，而与属另一胞族之氏族则彼此为从兄弟氏族。所有的胞族，在等级上、性质上和特权上都是平等的。塞内卡人在按胞族关系提到氏族之时，称本胞族内的各氏族为兄弟氏族，称另一胞族内的各氏族为从兄弟氏族，这是一种普通的习惯。最早，同一胞族内的成员是不许相互通婚的，但每一胞族的成员都可以和另一胞族内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这样的禁规倾向于表明每一胞族内的各氏族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而来的，因此，禁止在本氏族内通婚的规则在该氏族既已分化以后仍然遵守。然而，除了不得与本氏族中人通婚以外，这个禁规早已被取消了。塞内卡部落有一个传说，认定熊氏族和鹿氏族为两个母氏族，而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胞族形成的自然基础即在于它所由组成的各氏族有着亲属关系。当一个氏族由于人数增多而分化为若干氏族以后，便产生一个自然的趋势，那就是：为了这些氏族全体的共同目的而将它们重行联合在一个更高级的组织里。我们对易洛魁人当中其他部落的胞族组成状况进行考察，就会看出，一个胞族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永久保持同样的一些氏族。当各胞族所拥有的氏族数目失去平衡时，必然会产生将一个胞族中的某些氏族转移到另一个胞族中去的事情。把胞族作为古代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去了解它所由产生的简易方式，并了解运用这种组织的灵活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氏族的人员不断增加，随之这些成员异地而居，于是发生了分离，脱离出去的一部分人便采用了一个新的氏族名称。但是，它们早先本属一体的传统精神仍会保留着，这就成为它们组合为一个胞族的基础了。

易洛魁人卡尤加部同样也有八个氏族，分组成两个胞族；但这些氏族不是平均分配在两个胞族中的。它们的分配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1.熊氏；2.狼氏；3.龟氏；4.鹬氏，5.鳗氏。

第二胞族

氏族——6.鹿氏；7.海狸氏；8.鹰氏。

这些氏族中有七个与塞内卡部相同；但苍鹭氏已绝迹了，代之以鳗氏，而且转移到了另一个胞族。海狸氏和龟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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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氏族也互相改换了所属的胞族。卡尤加人同一胞族的各氏族互称为兄弟氏族，而称另一胞族中的氏族为从兄弟氏族。

易洛魁人鄂农达加部也拥有同样数目的氏族，但有两个氏族与塞内卡部的氏族不同名。他们组成两个胞族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1.狼氏；2.龟氏；3.鹬氏；4.海狸氏；5.球氏。

第二胞族

氏族——6.鹿氏；7.鳗氏；8.熊氏。

在这个部落中，胞族的组成也与塞内卡部有所不同。第一胞族中有三个氏族是彼此相同的；但熊氏族已转移到另一胞族，现在同鹿氏族处在一个胞族之内了。氏族数目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这一点和卡尤加部一样。同一胞族的各氏族彼此称为兄弟氏族，而对另一胞族的氏族则称为从兄弟氏族。鄂农达加部没有鹰氏，塞内卡部没有鳗氏；但这两个氏族的成员相遇时彼此以兄弟相称，并说他们之间有着关系。

摩霍克部和鄂奈达部都只有三个氏族，即熊氏、狼氏和龟氏，他们都没有胞族。当组成部落联盟的时候，塞内卡部八个氏族中的七个氏族存在于几个部落之中，这从它们当中所设置的首领职位可以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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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摩霍克部和鄂奈达部那时已只有上述三个氏族了。如果我们假定原先各部落一度是由同样的氏族组成的话，那么，上面的情况就表明当时这两个部落已经失去了整整一个胞族，其余下的胞族还失去了一个氏族。一个已经组成氏族和胞族的部落一旦再行分化时，它就可能按胞族组织分化。虽然一个部落中的成员由于通婚而大为混杂，但是，一个胞族中的每一个氏族仍由女子和女系的子孙所组成，他们是胞族的主体。他们至少乐于共同居留在一处，因此他们也可以集体地分离出去。至于氏族中的男性成员，他们和外氏族的妇女结婚以后就随着妻子居住，对本氏族没有影响，因为男子的子女并不属其父亲的氏族。如果我们有一天能详细地恢复印第安人部落的历史原貌，那就必然要从氏族和胞族中去探求，这是可以一个部落一个落部地追溯的。在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中，将会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是否曾在其些部落中有整个胞族分离出去之事？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

易洛魁人图斯卡罗腊部在过去一个遥远不可知的时代从他们的大团体中分离出去，当他们被发现时，正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纽斯河流域。公元1712年左右，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地区，迁到了易洛魁人的家乡，并得到允许以第六员的资格加入易洛魁联盟。他们有八个氏族，组成两个胞族如下：

第一胞族

氏族——1.熊氏；2.海狸氏；3.大龟氏；4.鳗氏。

第二胞族

氏族——5.苍狼氏；6.黄狼氏；7.小龟氏；8.鹬氏。

他们有六个氏族与卡尤加部、鄂农达加部相同，有五个氏族与塞内卡部相同，有三个氏族与摩霍克部、鄂奈达部相同。他们曾经一度有过鹿氏族，该氏族现在已经绝灭了。还要注意的是：狼氏现已分化为苍狼氏与黄狼氏，龟氏族现已分化为大龟氏与小龟氏。第一胞族中有三个氏族均与塞内卡部、卡尤加部相同，所不同者是排除了那分化为二的狼氏族。从图斯卡罗腊部离开其同种部落到他们重新返回为止，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一个氏族持续之长久。在图斯卡罗腊部也和在其他部落中一样，凡属同一胞族的各氏族彼此称为兄弟氏族，而对另一胞族的氏族则称为从兄弟氏族。

在这几个部落中，胞族的组合有所不同，由此看来，可能胞族每隔一段时间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而改变其所拥有的氏族。有些氏族人员增多，日趋昌盛；有些氏族遭到灾难，日趋衰微；有些氏族则完全绝灭。因此，为了保持各个胞族的人数约略相等，就有必要将某些氏族从这一个胞族转移到另一个胞族中去。从远古以来，易洛魁人当中即已存在胞族组织。这种组织大概要比部落联盟更早，联盟是在四百多年前建立的。各胞族在其所包括的氏族方面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种差异体现了每一个部落在时距中的兴衰变化。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差异毕竟是微细的，这倒有助于证明胞族也和氏族一样地能维持长久。

易洛魁人诸部落共有三十八个氏族，在其四个部落中共有八个胞族。

虽然我们对于希腊胞族的功能所知有限，但可以想象得到，易洛魁人的胞族在其目的与作用方面都比不上希腊人的胞族；就我们对于罗马部落中的胞族的作用所知者来看，易洛魁人的胞族也比不上。我们将希腊罗马人的胞族和易洛魁人的胞族相比拟，就倒退了两个文化期，倒退到了一个极其不同的社会状态之中。区别在于进步程度，而不在于性质；因为在每一个种族里都有这同一种组织，这种组织都是从同一种或类似的幼苗发展出来的，并且，每一个种族都在长久的时期内保持这种组织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希腊罗马部落中，氏族社会必须持续到政治社会的代兴；在易洛魁人中，它一直持续着，因为他们更落后于文明社会两个文化期。由此可见，凡是与印第安胞族的功能与作用有关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事情将有助于说明这样一种制度的原始特征，这种制度后来在一个更加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易洛魁人中，胞族的目的半属于社会性的，半属于宗教性的。它的功能和效用，可以从实际例子中得到最好的说明。我们就从最小的事情竞技谈起，这在部落会议或联盟会议上是常常举行的。例如，塞内卡部举行球赛是以一个胞族对另一个胞族进行的；两个胞族还相互以比赛的结果来赌胜负。每一个胞族挑出其最优秀的球员，通常每方是六至十人；每一个胞族的全体成员都聚集起来，分列在比赛场地的两边。比赛开始以前，双方的胞族成员都把个人的财物拿出来作为对比赛结果押下的赌注。这些赌注交给专人保管以等候比赛终局。比赛在活泼热烈的气氛下进行，景象至为激动。各胞族的成员，在双方对面的席位上，兴奋地注视着比赛，每逢本胞族球员获胜一次时即向他高声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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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族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得很清楚。在部落会议上，每一个胞族的首领和酋帅们通常分坐在想象的会议篝火的两方，发言者向两方对坐的团体致词，把他们作为两个胞族的代表。红种人在处理事务时特别喜欢遵守诸如此类的仪节。

其次，当发生一次谋杀案件以后，通常的情况是这样：被害者的氏族召开会议，先将事实确定，再决定采取如何报仇的手段。凶手的氏族也召开一个会议，力求与被害者的氏族取得调解或求其对罪行加以宽宥。但是，如果凶手和被害者分属不同的胞族，则凶手的氏族往往召集同胞族的诸氏族，联合起来向对方求得宽宥。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胞族会议，然后推一个代表团带着一串白贝壳珠到对方胞族去说情，请求对方召开胞族会议来调解罪行。他们对被害者的家族及其氏族表示遗憾，并献上珍贵的礼物以求赎。交涉一直在双方胞族会议之间进行，到取得肯定或否定的结果为止。由几个氏族组成的胞族，其势力自然比单个氏族为大；所以推动对方的胞族出面，就会更容易取得宽宥，特别是在情有可原的时候。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希腊人在进入文明阶段以前，在处理谋杀案件以及在凶手免受惩罚以后为他行祓除礼时，其胞族虽不是唯一的负责者却承担主要的任务，这是多么自然的现象；而当他们建立了政治社会以后，其胞族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在法庭上控诉凶手的责任了。

当部落中某些被公认为重要的人物死后举行丧葬时，胞族组织以特别显著的身份出现。死者同胞族的成员集体作为丧主，而仪式则由另一胞族的成员引导。如果死者是一位首领，则通常在下葬以后，立即由另一胞族将他居官所戴之贝壳珠串送往鄂农达加部的中央会议篝火旁，作为他逝世的讣告。这串贝壳珠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继任者就职时才转授给他作为他的官徽。塞内卡部八位首领之一的美湖（盖-内-鄂-迪-约）举行葬礼时（在几年以前），有二十七位首领和酋帅以及两胞族的大批成员云集会葬。向死者遗体的例行致辞，以及出殡以前的其他种种致辞，均由对方胞族成员担任。当一切致辞完毕后，即由对方胞族所选之人将遗体抬至墓穴，跟随在后面的行列，首先是首领和酋帅们，其次是死者的家属和本氏族成员，再其次是本胞族中其余的成员，最后是对方胞族的成员。遗体被安放在墓中以后，首领和酋长们环绕着墓穴站成一圈以便填土。由年长者开始，每人填土三铲，这是他们的宗教所定的铲数；第一铲与大神有关，第二铲与太阳神有关，第三铲与地母神有关。墓土填毕，年纪最老的首领就表示把死者曾任首领职位的标志——“角”——安放在墓顶上，正当死者的头部，一直放到继任者就职时为止，不过这都只是口头上一种象征性的说法而已。当继任者举行就职仪式时，据说是把“角”从死去的首领的墓上取下来，放在继任者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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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仅从丧葬这一项习俗中即已明显地看出胞族的社会性功能和宗教性功能，也看出它之所以存在于古代社会的组织体系中是有其自然之理的。

胞族对于各氏族选举首领和酋帅的事情也直接有关，他们有投票反对或同意之权。当一个死去了首领的氏族选出一个继任者，或选出一个低一级的酋长以后，必须得到每一个胞族的认可，这一点已在前文讲过。选举需要等待本胞族内各氏族的认可，这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还需要得到对方胞族的默许，而对方胞族有时也可能表示反对。关于承认或否定选举的问题，每一个胞族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宣布其决议。如果提名的人选得到双方胞族会议的同意，选举即告完成；如任何一方胞族反对，原来的人选即被取消，而由本氏族另行选举。如前所述，氏族的选举既经胞族同意之后，新首领或新酋帅还需要由联盟会议授予职位，因为只有联盟会议才有授职之权。

塞内卡部的巫术会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是近代才取消的；早先有过这种会，而且这曾经是他们的宗教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举行一次巫术会就是奉行他们最高级的宗教仪式，就是应用他们最高级的宗教法术。他们有两个这样的组织，每一胞族有一个，这就更进一步证明胞族与宗教典礼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关于这种会及其仪式，我们现在所知者极少。每一个巫术会是一种兄弟团体，接受新成员要通过正式的入会式。

就政府功能这个名词的狭义而言，胞族是没有这种功能的，只有氏族、部落和联盟才有这种功能。但是，胞族在参与社会事务时具有很大的行政权力；而当民众的状况向前进步时，它就愈来愈干预他们的宗教生活了。印第安人的胞族没有正式的领袖，这和希腊人的胞族、罗马人的库里亚有所不同。无所谓胞族的酋长，也无所谓专属于胞族而不属于氏族或部落的宗教官职。易洛魁人的胞族制度正处于该组织的原始雏形下；但由于天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这种制度产生出来了，而且长久地保持下来，因为它能适应必不可缺的需要。我们将会看出，人类制度中凡是能维持长久的都与一种永恒的需要有关。既然存在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则一定会出现胞族。然而，要显示出这种组织可能发挥的一切效用，那就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进一步的经验。

根据一般原则来推论，在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当中，胞族制度必定存在过；而且，必定比易洛魁人的胞族组织得到过更充分的发展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可惜的是，在西班牙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中那些西班牙作家的详细记载里，所能见到有关这种制度的材料只有片鳞只爪。占据特拉斯卡拉村四个区的特拉斯卡拉人的四“族”很可能就是四个胞族。以他们人数之多而言，足可以成为四个部落；但因他们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操同一种方言，所以显然一定会形成胞族组织。每一族（或可径称之为胞族）都有一个军事组织，彼此区别明显，各有其特殊的服装与旗帜，各有其统帅（其名称为Teuctli），那就是军事总指挥。他们是以胞族为单位去参加战斗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也有按胞族和按部落组成军队的情况。例如，涅斯托耳向亚加米农进忠告说：“把军队按胞族和按部落分编一下，以便胞族支援胞族，部落支援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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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先进的氏族制度下，按亲属组织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组织军队的基础。同样，阿兹特克人占据墨西哥村，也分为四个不同的区，本区人彼此的亲密关系超过与旁区人的关系。他们也像特拉斯卡拉人一样分为各族，看来很可能是按四个胞族分别组织的。各族的服装与徽帜各不相同，参加战争时也各成一队。他们的地域称为墨西哥的四区。关于这一方面，下文还会谈到。

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人部落中，胞族组织是否普遍流行，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因胞族乃是这一整套组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它是自然而然会要出现的；同时，胞族除了政府功能之外还有它所适用的其他用途；根据以上两点来看，大概在这些印第安人的主要部落中，一般都有胞族组织。

在某些部落中，胞族是以显著的面目出现的组织。例如，乔克塔人的氏族联合成两个胞族，我们必须首先提他们的胞族才能表明各氏族彼此的关系。其第一个胞族称为“分离之族”，共包括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称为“钟爱之族”，也包括四个氏族。将人民按照氏族如此划分，从而形成两个胞族。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胞族的功能；不过，即使我们不了解其功能，仅从这种区分本身也能肯定胞族组织的存在了。根据印第安人经验中所已知的事实，可以从理论上推断一个部落联盟是怎样从两个氏族演化而来的，我们之所以提两个氏族是因为从未见到任何部落少于两个氏族者。这个演化过程当如下述：一个氏族的成员人数增多而分化为两个氏族；这两个氏族再进一步分化，到了某个时候就会重行组合成两个或更多的胞族。这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其成员操同一种方言。历时既久，这个部落又因分裂作用而变成几个部落，而它们又重行组合为一个联盟。像这样的一个联盟就是由两个氏族通过部落和胞族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契卡萨人组成两个胞族，其一包括四个氏族，另一包括八个氏族，如下所述：

第一，豹胞族

氏族——1.野猫氏；2.鸟氏；3.鱼氏；4.鹿氏。

第二，西班牙胞族

氏族——5.浣熊氏；6.西班牙氏；7.皇家氏；8.胡什-科-尼氏；9.松鼠氏；10.鳄氏；11.狼氏；12.山乌氏。

我不可能列述有关乔克塔人和契卡萨人胞族的细节。大约在十四年前，牧师赛鲁斯·拜英顿博士和查理·柯普兰德牧师把这些组织的情况告诉我，但是没有论到它们的效用和功能。

胞族是由于氏族再分化而自然形成的，这一点可以从摩黑冈部落的组织经过得到十分全面的证明。该部落原有狼氏、龟氏、火鸡氏三个母氏族。

这三个氏族都再次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成为独立的氏族；但他们仍然保持以母氏族之名作为各自所属的胞族之名。换言之，每一个氏族所分化出来的各氏族再组合为一个胞族。这一现象确证了下述的自然发展过程，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个氏族分裂为几个氏族，它们又再联合为一个胞族组织，并以胞族所采用的名字来表示出这一点。其组织如下：

第一、狼胞族

氏族——1.狼氏；2.熊氏；3.犬氏；4.负鼠氏。

第二、龟胞族

氏族——5.小龟氏；6.泥龟氏；7.大龟氏；8.黄鳗氏。

第三、火鸡胞族

氏族——9.火鸡氏；10.鹤氏；11.雏鸡氏。

由此可以看出，母氏族狼氏分化为四个氏族，龟氏分化为四个氏族，而火鸡氏分化为三个氏族。每一个新氏族都取了一个新名字，而原来的母氏族仍保留其旧有的名字，这个旧名字因为是从前固有的，所以便成为胞族的名字了。关于氏族之分化出新的氏族，并随之将本身所分化出来的氏族再组成胞族，要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找到像上面这样清楚明白的证据，那是少见的。这个证据也表明了胞族的建立是以氏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般而言，产生其他氏族的母氏族的名称都无从知道了；但每每在这些情况下，它总是保留作为胞族名称的。印第安人的胞族，也像希腊人的胞族一样，是一种偏重于社会性和宗教性的组织而不是一种政府组织，因此，从表面来看，它不如一个氏族或部落那么突出显著，氏族和部落在社会上是政府组织的主体。雅典人有十二个胞族，名垂于历史者只有一个。易洛魁人的胞族没有名字，只具有一种兄弟关系而已。

特拉华人和猛西人也有狼氏、龟氏和火鸡氏这三个氏族。在特拉华人中，每一个部落有十二个尚未正式形成的氏族，它们像是氏族内的家族，还没有取得氏族的名称。然而，这正是一个向氏族发展的运动。

西北沿海的特林吉特人也有胞族组织，这从他们的氏族组织情况一下子便可看出。他们有两个胞族如下：

第一，狼胞族

氏族——1.熊氏；2.鹫氏；3.海豚氏；4.鲨氏；5.海雀氏。

第二，鸦胞族

氏族——6.蛙氏；7.鹅氏；8.海狮氏；9.枭氏；10.鲑氏。

他们禁止胞族内通婚，这件事本身就证明每一胞族内的各个氏族是源出于同一母氏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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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胞族内任何一氏族的成员都可以和对方胞族中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反之亦然。

如上所述种种事实，已证明了在美洲几种语系的土著中都存在胞族组织。从上面所列举的各部落中均存在胞族这一现象可以推测这种组织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也会普遍流行。在村居印第安人中，氏族和部落的数目更多，胞族也就必然会更为重要，并因此必然会发展得更充分一些。印第安人的胞族，作为一种制度来说，仍处在原始的形态下，但它已经具有希腊罗马胞族组织的基本成分了。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古代社会的全套组织系统，即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统统都存在于美洲大陆，而且都具有充分的活力。我们还要举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实氏族组织在各个大陆上的普遍存在。

如果今后能专门致力于研究美洲土著部落中胞族组织的功能，所得到的知识将会解释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中许多尚未弄清楚的特殊现象，而对他们的习俗，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将会补充新的说明。



本章注释




[1]“这些名词可以译成希腊文如下：特赖布（tribe）可译作phylê和trittys〔部落〕，库里亚（curia）可译作phratra和lochos〔胞族〕。”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2.7.3；参看同书2.13。



[2] 这种祓除礼由胞族举行，这是埃斯库罗斯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用什么样的情谊之杯来洗净他的手？”埃斯库罗斯，《复仇神》，656。



[3] 〔怀特注〕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原稿中划去了“龟氏”，改为“鹬氏”。〔译者注〕据本文对照，可知摩尔根原稿所改正的是对的，排印时未注意，反而误植，相沿至今。



[4]〔译者注〕可参看本书本编第5章。



[5] 摩尔根，《荷-德-诺-骚-尼联盟，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州，1851年），第294—298页。



[6] 按照易洛魁人的迷信，灵魂脱离躯壳以后由地升天要经历十天的行程。在人死后十天以内，居丧者每夜相聚为死者哀哭，极其悲恸。唱挽歌或号哭的都是妇女。还有一个古礼，就是在此期间，每晚在墓上燃火。到第十一天，他们举行一次宴会；死者的灵魂这时已到达天上了，天上为安息之所，用不着再为他悲哀了。既行此宴，悲哀即止。



[7]荷马，《伊利亚特》，2.360。



[8] 赫伯特·霍威·班克罗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共五卷（纽约，1875年），第1卷，第109页。




第四章 易洛魁人的部落



部落作为一种组织——由操同一种方言的氏族组成——地域的隔阂造成了语言的差异和分裂——部落是自然形成的——例证——部落的特征——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一种独用的方言——授职及罢免首领和酋帅的权利——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酋长会议——在某些情况下推立一个全部落的最高酋长——三种顺序相承的氏族政府形式：第一种形式为一权政府；第二种形式为两权分立政府；第三种形式为三权并立政府

如果要根据构成部落的固定要素来叙述印第安人的部落，那是很困难的。然而，印第安人的部落自有其鲜明的特征，而且是美洲大部分土著所具有的基本组织。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有着大量独立的部落，这是由于自然的分裂过程造成的。每一个部落都自有其名称，自有其不同的方言，自有其最高政府，自有其所占据所保卫的领土，因此它便各自具有特色。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个部落，因为当方言尚未出现差异之时，部落也就还没有彻底分离。由此可知，印第安人的部落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同一支民族从他们所占有的地域内分离出去，接着语言发生了歧异，然后分裂、独立而形成了另一个部落。

我们已经谈过，胞族是一种偏重于社会性而不偏重于政治性的组织，但氏族、部落和联盟却是政治观念发展过程中合乎逻辑的必然阶段。在氏族社会里，如果没有部落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联盟；如果没有氏族，也就不可能有部落，但胞族则可有可无。在本章中，我将致力于指出这许多部落所由形成的方式（假定它们是起源于同一原始人群），指出它们不断分裂的原因，指出印第安人的部落作为一种组织而言究竟有何主要的显著特性。

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虽然人数都有限，但因各有其专用的方言，各有其分据的领土，所以使人们曾以“民族”一词称之。然而，严格地说来，“部落”和“民族”并不等同。在氏族制度下，民族尚未兴起；要等到同一个政府所联合的各部落已经合并为一体，就像阿提卡的雅典人四个部落的合并、斯巴达的多利安人三个部落的合并、罗马的拉丁人和萨宾人三个部落的合并那样，才有民族兴起。组织联盟的条件是各个不同领土范围内的独立部落；但合并作用却以更高级的方式将它们结合于同一领域之中，虽则各氏族和各部落的地方分离倾向仍将继续存在。部落联盟与民族最为近似，但却非绝对等同。凡是存在氏族组织的地方，其一系列组织机构所产生的一切名称都需要予以精确的叙述。

印第安人的部落由若干氏族组成，这些氏族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发展而来的，其所有的成员都因通婚而混合，都说同一种方言。对一个陌生的外人来说，只能看到他们的部落，看不到他们的氏族。在美洲上著当中，一个部落包括操不同方言的人民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凡遇到这样的例子，那都是由于一个弱小的部落被一个方言很接近的强大部落所兼并的结果，如密苏里部瓦解以后被鄂托伊部所兼并就属于这种例子。我们发现，大部分土著都生活在独立的部落中，这个事实说明在氏族制度下政治观念发展的迟缓与困难。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达到了他们所知道的最高阶段，那就是：操同一语系中各种方言的一些部落组成了一个联盟。在美洲任何地方，从未见到若干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的例子。

在氏族组织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不断分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显然有碍于蒙昧人和野蛮人部落的进步。加之，他们的社会状态以及他们所占地域之辽阔，使得他们的语言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歧异的倾向，这就更妨碍他们的进步了。一种口语，虽然其词汇能维持得很久，其语法形式能维持得更久，但总不可能永不改变。人们在地域上相互分离以后，到了相当时间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至于各自独立。这不是一个短时期的事情，这是几百年、最后累至数千年的事情。我们假定南、北美洲大量的方言和语系，除了爱斯基摩语以外，都是从同一种原始语言衍化出来的，它们形成所需要的时间当以文化上三个期来衡量。

由于自然的发展，新部落也像新氏族一样地不断形成；而美洲大陆之辽阔显然更加速了这个过程。方法是很简单的。首先，有一个中心地区因生活资料优裕而造成人口过多，于是便出现一个人口逐渐外流的现象。一年一年不断地外流，这样就在距本部落原地颇远的地方出现一群为数相当多的居民。久而久之，外移者的利害关系与本部落迥不相同，他们在感情上也成了异乡之客，最后在语言上也发生了分歧。即使他们的居域与原地毗邻，也会因此而分离浊立。一个新部落就这样形成了。上面这段简括的叙述，说的是美洲土著的部落所由形成的方式，但也得视为普遍的情况。无论在新占有的领域或旧领域内，上述的过程一代复一代地重演下去，我们必须认为这是氏族组织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也与他们处境的需要有关。当人口增多以至生活资料感到紧张时，过剩的人口就迁到一个新地方去，他们很容易在新地方立足，因为在一个氏族内或在任何几个氏族联合的一伙内都有一个完备的政治机构。村居印第安人也重复这种过程，不过方式稍有不同。当一个村落的人口过多时，就有一批移民迁往同一条河流的上游或下游处，着手另建新村。每隔一段时间就重复一次，于是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村落，它们各自独立，成为一个自治团体；但彼此订立盟约或结成联盟，以便互相保卫。方言的分歧终究会要发生，从而使它们彻底发展为新的部落。

部落的增衍由此及彼，其方式可以用实例来直接说明。部落分离的事实，一部分根据传说，一部分根据各个部落包括若干相同的氏族，还有一部分则由操同一语系的方言推论而知的。分离以后，虽经几个世纪，它们仍会保留一些相同的氏族。例如，休伦人（现称为维安多特人）与易洛魁人分离后至少经历了四百年，但他们仍有六个氏族与易洛魁人塞内卡部的六个氏族同名。又如，波塔瓦塔米部有八个氏族与鄂吉布瓦部的八个氏族同名，但前者另外还有六个氏族，后者另外还有十四个氏族，彼此不同名；这说明自从他们分离以后每一个部落又因分裂而形成了新的氏族。还有一个部落也是从鄂吉布瓦部分离出来的，其分离的时代比波塔瓦塔米部更早，也可以说是从鄂吉布瓦与波塔瓦塔米这两个部落共同的母部落分离出来的，这就是迈阿密部，他们只有三个氏族与鄂吉布瓦部的氏族同名，即狼氏、野凫氏和鹫氏。加诺万尼亚族系诸部落详细的社会史就隐藏在氏族的发展史中。如果有一天能对这方面进行大力的研究，那么，氏族本身将会成为可靠的向导，既能引导我们了解某一族系诸部落由此及彼的分离程序，还可能引导我们了解美洲土著大多数族系由此及彼的分离程序。

下面的实例是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举出来的。密苏里的八个部落被发现时正占有密苏里河沿岸一千多英里的地带；以及该河支流堪萨斯河和普拉特河沿岸；还有衣阿华的几条小河流域。他们还占有密西西比河西岸之地，下至阿肯色河为止。他们的方言表明他们在最后一次分化之前是分为三个部落的；即：第一个部落包括蓬卡部和奥马哈部，第二个部落包括衣阿华部、鄂托伊部和密苏里部，第三个部落包括鸦声部、鄂萨芝部和夸帕部。这三个部落无疑地是由一个母部落分化出来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属于达科他语系，而他们的方言彼此接近的程度远甚于同该语系中其他方言的关系。由此，在语言方面，他们也有必要从一个母部落分化出来。他们从密苏里河流域的一个中心地区逐渐沿河两岸向上下游扩散，他们居住地址距离越来越远，随即造成利害关系的分歧，接着再有语言的差异，最后各自独立。一支人就这样沿着一条河流向一个大草原扩散出去，起初可能分离成三个部落，后来再分离成八个部落，每一个分离出去的部落都保持其组织上的完整性。分离既不是一场冲突，也不是一场感觉到的灾难；而是在一片辽阔的地域内自然扩散所造成的分割，继之以彻底的离异。居住在密苏里河最上游的是奈厄布雷腊河口附近的蓬卡部，居住在最下游的是阿肯色河流入密西西比河处的夸帕部，这两部之间的距离将近一千五百英里。其中间地区，限于密苏里河岸上狭长的森林地带，则为其余六个部落所占有。他们都是标准的沿河部落。

我们在苏必利尔湖地区的部落中可以找到另一个实例。鄂吉布瓦部、渥太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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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波塔瓦塔米部是从一个母部落分化出来的；鄂吉布瓦部是本支，因为他们仍住在原地，即苏必利尔湖口附近的大渔场。而且，其他两部人称他们为“大哥”；而渥太华部被称为“二哥”，波塔瓦塔米部被称为“小弟”。根据方言差异程度的大小可以看出，波塔瓦塔米部先分离出去，渥太华部后分离出去，因为前者的方言差异最大。当公元1641年鄂吉布瓦部被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们正位于苏必利尔湖口的急流地区，已经从这里沿该湖南岸扩展到昂托纳冈所在地，又沿该湖东北岸向圣马利河扩展，正朝着休伦湖的方向。他们的地理位置极有利于过渔猎生活，这正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因为他们并不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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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除了哥伦比亚河谷一处以外，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们既占有这种地利，毫无疑问地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印第安人，并连续不断地分批移民出去形成独立的部落。波塔瓦塔米部占据上密执安和威斯康辛交界的地区，1641年之时，达科他人正在把他们从这个地区赶出去。渥太华部早先的往址据推测当在加拿大的渥太华河沿岸，到了这时，他们已经向西迁移，据有乔治湾、马尼土林群岛和马基诺，并从这些据点正向南扩及于下密执安各处。原先本是一支人，有着共同的氏族，他们终于顺利地吞并了大片的地域。早在被我们发现以前，他们已经由于地区的分隔和住址相距的遥远而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和各自独立的部落。这三个部落的领域毗邻，他们组成了一个互相保卫的同盟，美洲人称之为“渥太华联盟”。这只是一个攻守同盟，大概并不是一个像易洛魁联盟那样严密的组织。

在这三个部落分离以前，另一个同源的部落迈阿密部先已从鄂吉布瓦人当中分裂出去了，或者说从他们共同的母部落当中分裂出去了，他们迁到了伊利诺斯州中部和印第安纳州西部地方。追随他们迁徙的踪迹而来的是伊利诺部，这是稍晚一些从同一母体分裂出来的部落；伊利诺部后来再分成皮欧里亚部、卡斯卡斯基亚部、韦阿部和皮安克朔部。他们的方言以及迈阿密部的方言，均与鄂吉布瓦部的方言最为接近，其次则与克里部的方言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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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部落都从苏必利尔湖畔大渔场这个中心地址向外迁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因为它说明了新部落之所以形成是与生活资料的天然中心有关的。新英格兰、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等地的阿耳贡金人也很可能是出自这同一来源地。我首先提到的那些方言之形成，以及它们目前所存在的一切差异之产生，都需要经历几个世纪才会实现。

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或体现了部落由此及彼演变的自然过程，或体现了从一个定居于优越地带的母部落分离出去的自然过程。如果让我们用强调语气来描绘的话，那么可以说，每一批移民都具有军事殖民的性质，其目的在于找寻和占有一块新地域；他们在起初是想尽量保持与母部落的关系。他们就以这种连续不断的迁移运动来力求扩大他们的共同领土，然后又力求抵抗异族入侵他们的疆域。我们通常见到，凡是说同一语系各种方言的印第安部落，不论怎样扩张他们的共同地域，其领土总是互相毗连，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人类所有的部落，凡是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大多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当人们从某个地理中心扩散出去，并为了生活资料、为了占据新领土而坚持艰苦斗争的时候，仍与其故乡保持联系，以便在遇到危急时获得援助，在遇到灾难时能有退避之处。

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能逐渐发展到人口过量从而成为一个移民运动的发源地，那就必然在生活资料方面特别富裕。在北美洲，这样的天然中心为数是很少的。屈指可数者只有三处。第一是哥伦比亚河谷地带，在人们尚未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前，这个地方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其数量之多，品种之繁，实为全球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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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苏必利尔、休伦和密执安三湖之间的半岛，这里是鄂吉布瓦人所居之处，也是许多印第安部落的发祥地；第三是明尼苏达州的湖泊区，现在的达科他部即发祥于此。北美洲只有这几个地区可以称之为生活资料的天然中心和过量人口的天然发源地。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尼苏达在被达科他人占领以前曾经是属于阿耳贡金人的一部分领域。人们学会了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以后，自倾向于过定居生活，并局囿于较小的地域内，而人口也将增多；但是，这并没有能把控制美洲大陆之权转让给那些最先进的、几乎完全以耕种度日的村居印第安部落之手。在那些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主要部落中，园艺流行因而使他们的情况大为改善。当北美洲被发现之时，这片辽阔的地域正被他们以及无园艺印第安部落所占据，他们这批人正不断地充斥于该大陆的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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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和方言的增多，成为土著间不断发生战争的根源。一般而言，相持最久的战争总是在不同语系的部落之间进行的；如易洛魁人与阿耳贡金人的战争、达科他人与易洛魁人的战争即是。反之，阿耳贡金人与达科他人彼此一般相安无事。否则，他们就不会占据相邻的地域了。易洛魁人却是一个最恶劣的例外，他们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伊利部、中立部、休伦部和苏斯魁罕纳部进行了一场歼灭性的战争。操同一语系方言的各部落之间可以凭口语交涉，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他们也知道，彼此同宗，原是天然的盟友，理当互相依靠。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要受该地所产生活资料总量的限制。当人们主要依靠渔猎为生时，维持一个小部落的生活就需要一片辽阔的地域。在渔猎之外增加了淀粉食物以后，一个部落所占有的地面按人口比例来说仍然是很大的。纽约州的面积为四万七千平方英里，其所容纳的印第安人，包括易洛魁人和哈得孙湾东岸及长岛上的阿耳贡金人、包括该州西部的伊利部和中立部，从来不曾超过二万五千之数。以氏族为基础而根据人身关系建立起来的政府不可能发展充分的中央权力来适应和控制不断增加的人口，除非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

在新墨西哥州、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中，一个狭小地区人口的增长并未妨碍分化的过程。每一个村落通常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团体。如几个村落共沿一条河流而彼此邻近，其居民往往出自同源，而且他们或者处于同一部落政府之下，或者处于同一联盟政府之下。单就新墨西哥州而论，约有七种语系，每一语系又分若干种方言：在1540—1542年科罗纳多远征之时，发现的村落数目很多，但都很小。在锡博拉、图卡扬、奎维腊和赫墨兹各发现七个村落，在提格克斯发现十二个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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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发现一些语言接近的居民团体。每一个团体是否结成联盟，这一点没有记载。摩基的七个村落（即科罗纳多远征时的图卡扬村落）据说现在是结成联盟的，当它们被发现时或许即已如此。

上述的例子所证明的分化过程在美洲土著中已经进行了数千年之久，就我们所知，仅仅在北美已经发展出四十种语系；每一种语系分为许多种方言，其数目与独立的部落数相等。他们的经验大概只是重复亚洲、欧洲和非洲部落处于相应状况下的经验。

根据以上的观察，显而易见，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是一种极其简单而落后的组织。组成一个部落只需要几百人，充其量几千人，使这个组织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处于受尊重的地位就行了。

现在再来谈谈印第安部落的功能和属性，可以按照下列各项一一讨论：

（一）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

（二）具有独用的方言。

（三）对各氏族选出来的首领和酋帅有授职之权。

（四）对这些首领和酋帅有罢免之权。

（五）具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

（六）有一个由酋长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

（七）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

关于上述各项部落属性只需略述一下就够了。

（一）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 他们的领土包括他们实际居住的地域，还包括他们在渔猎时足迹所到的周围地区那么大的范围，同时也得是他们有能力防御其他部落侵入的范围。如果他们的紧邻是操不同语系方言的部落，那么在双方领土之间，就有一片广阔的边区是中立地带，不属于任何一方；但如果彼此是操同一语系方言的部落，则这个间隔地带比较狭小，也不是划分得那么清楚。像这样划分得不大完善的地域，无论大小，都是属于各部落所分有的领土，别的部落承认如此，本部落也就视为自己的领土而保卫之。

一个新部落到了适当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名称以资区别，从通常所见的名称的特征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名称必定是根据偶然事件取得的，并不是费心思想出来的。例如，塞内卡部自称为“崇丘之民”（Nun-da'-wä-o-no〔农-达-瓦-鄂-诺〕），图斯卡罗腊部自称为“著衬衣之民”（Dus-ga'-o-weh-o-no'〔杜斯-加-鄂-韦-鄂-诺〕），锡塞顿部自称为“泽中之村”（Sis-se'-to-wän〔锡斯-塞-托-宛〕），鄂加拉拉部自称为“移营者”（O-ga-lal'-lä〔鄂-加-拉耳-拉〕），奥马哈部自称为“上游之民”（O -mä'-hä〔奥-马-哈〕），衣阿华部自称为“沾尘之鼻”（Pa-ho'-cha〔帕-荷-查〕），明尼塔里部自称“远来之民”（E-nǎt'-zä〔厄-奈特-察〕），切罗基部自称为“伟大之民”（Tsä-lo'-kee〔蔡-洛-基〕），邵尼部自称为“南人”（Sä-wan-wä-kee'〔萨-宛-瓦-基〕），摩黑冈部自称为“海滨之民”（Mo-he-kun-e-uk〔摩-黑-昆-厄-乌克〕），奴隶湖的印第安人自称为“低地之民”（A-cha'-o-tin-ne〔阿-查-鄂-廷-内〕）。在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中，索契米耳卡部自称为“花籽之族”，察耳卡部自称为“口民”，特帕内坎部自称为“桥民”，特兹库坎部或库耳华部自称为“弯曲之民”，特拉斯卡拉部自称为“面包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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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欧洲人开始在北美殖民时，他们所听到的印第安部落名称往往不是直接得自各部落本身，而是得自旁的部落，旁的部落所给予的称呼同本部落自称不符合。因此，现在写入历史的许多部落名称并不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

（二）具有独用的方言 部落和方言大体上是范围一致的，不过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出现例外。比如达科他人的十二个团体现在可以称之为十二个部落，因为它们的利益和组织都不相同；它们曾经过早地被迫分离，因为美国人侵入了他们的原居地，把他们赶到了平原上。他们以前保持着极其亲密的关系，所以在密苏里河沿岸时只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即提顿方言，这种方言的母语就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部落所用的伊桑提方言。几年以前，切罗基部有过二万六千人，在美国境内所曾见到的说同一种方言的印第安人从此为最多。但在佐治亚州的山区，已经出现了一点语言分歧，不过还不足以另立为一种方言。其他类似的例子也能找到几个，但无论如何不能打破土著时代的一般规律，即：部落与方言范围等同。鄂吉布瓦部大体上仍处于无园艺阶段，他们的人口现为一万五千人，操同一种方言；达科他部落合计约有二万五千人，他们操两种极为接近的方言，已如上述。这些部落都是特别大的。在美国和英属美洲境内，按各部落人口平均统计，每一部落不超过两千人。

（三）对各氏族选出来的首领和酋帅有授职之权 在易洛魁人中，凡被选为酋长者必待得到酋长会议授职以后才能正式担任此职。因为部落会议是由各氏族的酋长们组成的，它有维护共同利益之权，所以，把授职的功能委托给部落会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自从组成部落联盟之后，“推举”首领或酋帅的权力就从部落会议转到了联盟会议之手。如果我们将各部落作为整体来全面研究它们有关授职方式的习惯，那么，现在所能得到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这是在我们充分阐明印第安部落的社会制度以前需要作深入研究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墨西哥以北的各部落中，首领和酋长的职位普遍都由选举产生；至于本大陆的其他地区，是否毫无疑问地一律遵守这个规律，尚有待于充分的证据。

在特拉华部中，每一个氏族有一个首领（Sä-ke'-mä〔萨-克-玛〕），他的职位由本氏族世袭；此外还有两个普通的酋帅和两个军事酋帅——由此，三个氏族共有酋长十五名——他们共同组成部落会议。在鄂吉布瓦部中，每一个居住地区总有某一个氏族的成员占绝大多数。每一个氏族有一个首领，其职位由本氏族世袭，此外还有几个普通酋帅。如果某一个氏族的许多成员聚居在一地，也会见到有类似的组织。酋帅的数目没有一定的限制。在各个印第安部落中，关于首领和酋帅的选举，无疑地有着一套固定的仪式，不过我们从未收集过这方面的资料。这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说明易洛魁人“推举”首领和酋帅的方式。

（四）对这些首领和酋帅有罢免之权 罢免首领和酋帅之权主要属于该首领或酋帅所属之氏族。但部落会议也有这种权力，并且可以不经本氏族同意，甚至可以违反本氏族的意愿。在蒙昧社会、低级野蛮社会以及中级野蛮社会，酋长都是终身职，或者说在其行为不出轨的期间内一直充任。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的人类还不知道要对被选举的职位规定年限。因此，为了维持自治的原则，罢免权尤其是不可少的了。罢免权是氏族以及部落的统治权的永恒保障；虽然他们对于统治权的理解很浅，但这种权力却很实在。

（五）具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 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和其他野蛮人一样热衷于宗教。各部落一般都在每年固定的季节举行宗教庆典，届时举行祭祀、舞蹈和竞技。在许多部落中，巫术会是这些仪式的重点。通常在举行巫术会以前数周或数月即发出通告，以唤起大众对这次仪式的兴趣。关于土著的宗教制度，又是另一个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主题。对于今后的学者来说，这方面的资料是很丰富的。这些部落在发展其宗教信仰和崇拜仪式方面的经验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部分；因此，有关的事实将会在比较宗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印第安人的宗教制度多少有点含混不明，并充满了粗俗的迷信。在主要的部落中能找到自然崇拜的痕迹，在先进的部落中则可见到多神教的倾向。例如，易洛魁人相信有一位大神、一位恶神和许多地位较低的神灵，他们还相信灵魂不灭和来世。在他们的观念里，大神是一位具有人形的神；其余如恶神、如雷神赫诺、如风神盖奥、如三姊妹之神（即玉蜀黍精、菜豆精和南瓜精）也都具有人形。他们把三姊妹之神总称为“命根子”，也叫做“维生之神”。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树木花草和河流之神。他们对于这许多神灵的存在及其属性，都只是朦朦胧胧的想象。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不知道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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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兹特克人有象征人的神，并以偶像来代表这些神人，他们还有神庙。如能准确地了解他们的宗教制度的详情，大概就会弄清楚它是怎样从印第安部落的共同信仰中产生出来的了。

舞蹈是美洲土著的一种敬神的仪式，也是各种宗教的庆典中的一项节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野蛮人也没有像美洲土著这样专心致志地发展舞蹈。他们的每一个部落都有十至三十套舞蹈；每一套舞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歌曲、乐器、步法、造型和服装。某些舞蹈是所有的部落共有的，如战争舞即是。特殊的舞蹈是专有财产，它们属于某一氏族或专属于某一舞蹈社团，这种舞蹈社团可以时时接收新成员。达科他人、克里人、鄂吉布瓦人、易洛魁人和新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其舞蹈在一般特色方面、在步法方面、在造型和音乐方面都是相同的；关于阿兹特克人的舞蹈，就我们所确知者而言，也与此相同。这是一个普及于印第安部落的制度，并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崇拜神明的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六）有一个由酋长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 酋长会议有其天然的基础，那就是组成该会议的酋长们所属的各个氏族。这种会议适应于必然的需要，它注定要与氏族社会共始终。既然氏族是由它的酋长们来代表的，所以部落也就由各氏族的酋长们所组成的会议来代表。这个会议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固定特征，它掌握全部落的最高权威。会议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召集，在民众当中举行，人们可以公开发表演说，因此，它必然是在群众的影响下进行工作。这样的政府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是寡头的，实际上却是代议制民主政体；代表被选举出来以后是终身职，但却受罢免权的控制。氏族成员之间的兄弟关系，职位的选举原则，这两者就是民主原则的根苗和基础。当人类处于这样原始的发展阶段时，民主政治也像其他重要的原则一样，是发展得很不完备的，但是，它却能在人类各部落中都以具有极其古老的渊源而自豪。

保护全部落的公共利益，这是酋长会议的责任。一个部落的昌盛与生存，要依靠民众的机智勇敢，也要依靠酋长会议的深谋远虑。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因而引起许多问题和紧急措施，这就需要运用上述两方面的才智来处理。因此，民众这个要素不可避免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的习惯是，任何人如想对某个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都可以自由地到酋长会议上来发表演说。即使是妇女，也允许通过她自己所挑选的演说者来表达她的愿望和意见。不过，决议之权操在会议手中。在易洛魁人中，通过决议需要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否印第安人统统遵守这一规律，我就不清楚了。

军事行动通常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就理论上言，每一个部落对于未与它缔结和平协定的任何部落都处于交战状态。不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地组织一支战斗队去远征他所想要打的地方；他用举行战争舞蹈的方式来宣布他的计划并征求志愿从征人员。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对于远征的企图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凡是参加舞蹈的人都会参加他的远征，如果他能够组成一支队伍，他们就立刻动身，因为这正是热情最高的时刻。当一个部落受到攻击的威胁时，也采取同样的方式组成战斗队伍来应战。像这样征募来的战士编成一个团体，每一个团体均由自己的军事首领统率，而它们的联合行动则由这些军事首领举行会议决定之。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出名的军事酋帅，他自然会成为他们的领袖。上面所叙述的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的情况。阿兹特克人和特拉斯卡拉人是按胞族参加战斗的，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指挥官，服装旗帜各有区别。

印第安人的部落，甚至他们的部落联盟，在军事行动方面是一种薄弱的组织。易洛魁联盟和阿兹特克联盟是最显著的以侵略为目的的组织。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包括易洛魁人在内）中，最有破坏性的事情都是由那些人数微少的战斗队伍做出来的，人们经常组成这样的队伍到远方去从事征战。他们的粮食给养就是炒玉米粉，每一个战士把这种干粮装在腰带上的口袋里；此外就靠沿途打猎捕鱼来添补食物了。这种战斗队伍的出发和他们凯旋时所受到的群众欢迎，是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大事。这种远征的行动既不请求、也不需要得到酋长会议的批准。

部落会议有宣战、缔和、派出使节、接受使节和结盟之权。这个会议行使着一个如此简单而事务有限的政府所需要的一切权力。各个独立部落之间的交际往来则由巫师和酋长组成代表团来负责联系。任何部落，当它期望接待一个这样的代表团时，即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有关接待及办理事宜。

（七）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 在某些印第安部落中，公认某一位首领为他们的大首领；其地位高出于其他同僚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当部落会议闭会期间，需要一个正式的领袖来代表全部落；不过，这个职位的职责和权力都很有限。虽然部落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它并不经常召开，问题可能随时发生，需要授权某人代表部落立即予以处理，他的行动必须得到会议的事后追认，否则无效。就作者所知，这是设立大首领职位的唯一基础。有些部落中虽有大首领，其权威之低乃至不如我们概念中的一个行政长官。有些早期作家称这些大首领为国王，那简直是一种讽刺。印第安人部落的政治知识水平还不足以产生设立最高行政长官的观念。易洛魁人的部落就不知有大首领，其联盟也没有执行官。酋长的任职依靠选举，在职者也可以被罢免，这两点就决定了这种官职的性质。

印第安人的酋长会议，其本身的意义不大；但将它作为近代议会、国会、立法机构的萌芽来看，那在人类历史上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了。

政府观念的发展始于蒙昧阶段之组织氏族。从它的开始到进入文明阶段建立政治社会为止，表现出三大进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由氏族选举的酋长会议所代表的部落政府。我们可以称之为“一权政府”；“一权”者即指会议而言。这种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是普遍流行的。第二个阶段为由酋长会议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平行并列的政府；其一执掌内政，其另一执掌军务。这种形式的政府在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组成联盟以后始露头角，而到中级野蛮社会才开始确立。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和总统等职位的萌芽。我们可以称这种政府为“两权分立政府”，“两权”者即指酋长会议和最高军事统帅而言。第三个阶段为由一个酋长会议、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来代表一个民族或一群人民的政府。这种政府出现于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中；如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和罗木卢斯时代的意大利部落即是其例。当人们联合成一个民族之后，人口大量增加，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设置地产和畜产，于是才使人民大会成为一个政府机构。酋长会议依然存在，但无疑地在民众的压力下，感到在处理最重要的公务时不得不听从一个人民的大会的认可或否决；这就是人民大会的来源。这个大会并不提出任何措施。它的职能是认可或否决，它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自从它开始出现以后，它即成为政府里的一个永久的力量。酋长会议从此不再通过重要的公共措施，而变成了一个预先筹商的会议，其权力仅在于提出和制订法案，但这些法案只有通过人民大会才能发生效力。我们可以把这种政府称为“三权并立政府”；“三权”者即指预筹会议、人民大会和最高军事统帅。这种政府一直维持到政治社会之形成，例如，在雅典人中，一直维持到酋长会议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变为公民大会时为止。这两种组织流传到近代变成议会、国会或立法机构的两院。同样，最高军事统帅也就是近代最高行政长官一职的萌芽，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再回过来谈部落。部落的人口有限、力量薄弱、资源贫乏；但它仍不失为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它说明了人类处于低级野蛮社会下的情况。到了中级野蛮社会，人口显著增长，情况有所改进；但氏族社会仍然继续着，所以没有根本的变化。因为缺乏进展，故仍不可能出现政治社会。氏族仍像过去一样组成部落；但必然较以前更为频繁地结成联盟。在某些地方，如在墨西哥谷地，已经发展到一个共同政府之下统驭着较多的民众，生活技术也有所改进；然而，在他们当中并没有出现氏族社会崩溃而代之以政治社会的证据。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基础是地域而不是人身，是城邑而不是氏族，城邑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单元，而氏族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单元。制度要产生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广泛的经验来作准备，这都是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所未具备的条件。还需要具有希腊人和罗马人那种智力水平的人民，以及从一系列祖先所传下来的经验，才能筹划并逐渐采用一种新式的政府，即文明民族迄至今日仍在其下生活的政府。

按照社会组织递进的序列，我们将于下章讨论部落联盟；我们将在部落联盟下看出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新关系。氏族组织之特别适应人类处于野蛮社会状态下的处境和需要，亦将于此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本章注释




[1] 渥太华部，即O-tä'-was。〔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202页注2中注明这个部落的名字“读作O-tä'-wä”。摩尔根关于该部落地址的许多资料以及由此推论各部落间的关系，都是得自他的西部原野旅行；请看勒斯利·怀特所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著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安阿伯，密执安州，1959年）。



[2] 鄂吉布瓦人现在说他们部落在古代曾制造陶烟斗、水壶等容器。在苏圣马利地方，曾于不同时期发掘出一些印第安人的陶器，鄂吉布瓦人认为那就是他们祖先制造的。



[3] 波塔瓦塔米部和克里部在分歧程度上是相等的。波塔瓦塔米部分离出去以后，鄂吉布瓦部、渥太华部和克里部在方言上可能是同一族。



[4] 哥伦比亚河流域是一个森林与草原交错之区，所以是一片绝好的猎场。草原上盛产一种面包薯，名叫卡马什。在夏季里，浆果尤为繁多。不过，这些并不是比其他地方特别优越之点。这个地区的特点在于哥伦比亚河及沿海其他河流出产极其丰富的大马哈鱼，可以取之不尽。这种鱼成千上万地群集于这些河流中，到了打鱼的季节，捕获极为方便，产量极大。把鱼破开晒干以后，装运到印第安人的村落里去，成为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主要食物。此外还有沿海的贝壳渔场，供应大量冬季食物。除了上述种种优点集中在这里以外，还加上当地的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大致同田纳西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气候相似。对于不知道栽种谷物的部落来说，这里真是天堂。



[5] 〔怀特注：摩尔根有一种强烈的印象，认为“人类生存的天然富源（使得）哥伦比亚（河）及其支流所流经的地区，……成为北美洲最突出的地带”。（《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41页。）他本人从来没有游历过这个地区，但是在他作西部原野旅行时极力向他所遇到的人打听有关这个地区的情况（参看怀特所编《印第安人杂记》，第117页），同时还从书刊中获得了有关资料。由于这个地区的资源和它的地理位置——接近于美洲印第安人从亚洲迁入的进口——摩尔根把它视为“加诺万尼亚族系的摇篮地，无论北美洲或南美洲的居民都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个摇篮地涌出而遍及于各地，直到他们被发现的时代为止。……”（《人类家族的亲属关系》，第242页。）〕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证明哥伦比亚河流域是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发祥地，在过去的时代里，从这里连续涌出许多批移民团体向各处迁徙，直至南北美洲全被占据为止。而且，从这个发祥地迁出的居民继续向南北美洲散布，一直到被欧洲人发现时。上述结论可以从自然因素、相互关系的情况以及印第安人部落的语言关系推断出来。中央大草原南北绵亘一千五百多英里，东西绵亘一千多英里，这块辽阔空旷之地成为障碍，使北美洲太平洋沿岸与大西洋沿岸之间的交通甚为不便。因此，可能最早有一支人从哥伦比亚河流域开始外迁，他们顺着自然因素的影响移动，当然会在到达佛罗里达以前先就到达了巴塔哥尼亚。已知的事实表明哥伦比亚河流域是印第安人的发祥地，其证据已非常有力，所以只要再提供少许补充证据就可以使这个假定成为不可移易的确论了。



玉蜀黍的发现与种植，虽然成为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没有使万事的进程发生重大的改变，也没有使旧有的因素停止其作用。我们不知道这种美洲的谷物原产地在何处；但据一般意见，均认为中美热带地区可能是它的原产地，因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异常茂盛，而玉蜀黍尤其丰富，同时又是村居印第安人最早的住址被发现之处。然则，假如玉蜀黍之种植发源于中美，它就会首先传播于墨西哥，从墨西哥传到新墨西哥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再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往东传到大西洋沿岸；其种植量则距原产地愈远愈少。其所以传播，与村居印第安人并无关系，当因更为野蛮的部落渴望获得新生活资料之故；但是，虽然上密苏里的明尼塔里人和曼丹人、北密苏里境内雷德河岸上的夏安人、加拿大境内锡姆科湖边的休伦人、肯尼贝克河岸上的阿本纳基人以及密西西比河与大西洋之间的各部落都已普遍地种植玉蜀黍，却始终没有越过新墨西哥而传到哥伦比亚河流域。从哥伦比亚河流域迁出的一批一批的移民，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将对新墨西哥和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施加压力，这就迫使那些从原住地逃出的零散部落通过巴拿马地峡进入南美，这些被迫南迁的移民将把村居印第安人生活所发展的进步根苗带到南美去。这样的迁徙运动每隔一段时间重复出现一次，重复既多，势必使南美得到一种优秀的居民，远胜于以前到达该处的野蛮人，而北美的居民却因此而受到损失。南美的地理条件虽不如北美，最后反而在发展上处于先进的地位；事实看来就是这样。秘鲁人有一个关于曼科·卡帕克和玛玛·奥伊洛的神话故事，这两个人是太阳的子女，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神话可以说明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它应当是表示有一批村居印第安人从远处迁来（虽然不一定是直接从北美迁来），他们聚居在安第斯山区，并把较高的生活技术教给当地的原始部落，这些生活技术也包括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在内。这个神话故事经过十分自然的简化过程，删掉了那一批移民，只保留下他们的首领及其妻子。



[6]彼得罗·德卡斯塔涅达·德·纳黑腊，《1540年远征锡博拉行纪；有关当地各部落风俗习惯的研究》，《美洲发现史原始资料中之行纪、杂记与回忆录》 第9卷，H.特尔诺-龚班法译本（巴黎，1838年），第181—183页。〔译者注〕此书原文为西班牙文摩尔根所用为法文译本。



[7]约瑟夫（何瑟·德）·阿科斯塔，《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风土志》，E.格里姆斯顿英译本（伦敦，1604年），第500—503页。



[8] 在上一个世纪〔译者按：指18世纪〕之末，易洛魁人塞内卡部在阿勒格尼河边的一个村子里建立一座木偶像，围绕着这座偶像举行了舞蹈等宗教仪式。这是已故的威廉·帕克告诉我的，他看见这座偶像已经被抛入河中了。他不知道这偶像究竟象征什么人。




第五章 易洛魁人的联盟



联盟是自然形成的——建立在同宗氏族和一种共同语言的基础上——易洛魁人部落——他们定居于纽约州——易洛魁联盟的形成——其结构和原则——五十首领制的设立——首领由某些氏族世袭其职——分配给每一个部落的首领名额——这些首领组成联盟会议——内政会议——其处理事务的方式——必须全体同意始能行动——哀悼会议——推举首领的仪式——最高军事统帅——这个职务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易洛魁人的智力

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凝结为一个联合的整体。因为他们生活在永无休止的战争中，所以，在那些智力和生活技术的发展水平足以理解到这种联盟组织的利益的部落中，这一自然的倾向就会加速地付诸实现。这只不过是把氏族联合成部落的原则加以扩大，由低一级的组织产生出高一级的组织而已。

不出我们所料，北美被发现之时，在不同地区已经存在一些联盟，其中某些联盟的结构形式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像这种联盟，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由五个独立部落组成的易洛魁联盟、由六个部落组成的克利克联盟、由三个部落组成的渥太华联盟、由“七会议篝火”组成的达科他联盟、由新墨西哥的七村组成的摩基联盟、由墨西哥谷地的三个部落组成的阿兹特克联盟。墨西哥其他地区以及中美、南美的村居印第安人大概也极其普遍地组成联盟，每个联盟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亲属关系的部落。由于他们的制度性质，由于支配他们发展的规律，他们必然会采取这条途径前进。不过，在这样多变的地理关系下，要在这些部落的基础上组成联盟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业。村居印第安人完成这样的事业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村落相邻，地域狭小；但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完成这样的事业则仅偶尔见到，易洛魁人是其突出的例子。无论哪一支人组成了联盟，这件事本身即可证明他们具有高度的智力。

北美印第安人联盟最高级的例子就是易洛魁联盟和阿兹特克联盟。这两个联盟的军事实力被公认为最强，它们的地理位置也较好，这两个方面都为它们带来了显著的效果。我们对于前一个联盟的结构和原则具有全面明确的知识，对于后一个联盟的知识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阿兹特克联盟究竟是仅仅由三个有亲属关系的部落缔结的攻守同盟，还是一个像易洛魁人那样的有组织的联盟呢？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疑而未决的。阿兹特克联盟的实况或许大体与易洛魁联盟的实况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后者的知识也会用来说明前者。

产生联盟的条件和组成联盟的原则非常简单。联盟是既存的因素应时而自然产生出来的。一个部落一旦分化为几个部落之后，这几个部落各自独占一块领土而其领土互相邻接，于是它们便以同宗氏族为基础，以方言接近为基础，重新结合成更高一级的组织，这就是联盟。氏族所体现的亲属感情、各氏族的同宗关系，以及他们的方言仍能相互理解，这三者为联盟提供了重要的因素。因此，联盟以氏族为基础和核心，以共同语系为范围。所以从来没有人发现一个联盟，其范围超出共同语系各方言之外者。倘若越出这种自然的范围，那是不同族类的分子被迫加入其组织所造成的。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部落的残余分子被接收到一个现存的联盟中来而其语言并非同系，如纳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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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此；不过，这种例外情况并不能推翻普遍性的原则。假如有一支印第安人的力量，通过由氏族组成的部落所结成的一个联盟而崛起于美洲大陆，其势力发展到称雄于全洲的地步，那么，它的成员必然是由同一族类发展起来的，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事实上并未办到这一点，其至当不移的解释就是语言系统之庞杂。除了通过氏族和部落的成员身份、通过一支共同语言以外，再没有其他途径能够以平等的关系结成一个联盟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明一句，不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论在低级、中级或高级野蛮社会，都不可能从氏族制度下面自然产生出一个王国来。我之所以在刚刚开始讨论的阶段就冒昧地提出这个看法，是为了唤起读者更加密切地注意这种按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起来的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原则。君主政体是与氏族制度相矛盾的。君主政体属于文明社会比较晚近的时期。在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部落中曾出现过几次专制政体的事例；但那都是靠篡夺建立起来的，是被人民认为非法的，实际上也是与氏族社会的观念背道而驰的。希腊的僭主统治是靠篡夺建立起来的专制政体，后来的王国就是从这种苗芽兴起的；但英雄时代的所谓王国只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

联盟借助于巧妙的立法而自然形成，易洛魁人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例。他们原来可能是从达科他族分出的一支移民，从密西西比河彼岸迁来，最初向圣劳伦斯河谷挺进而定居于蒙特利尔附近。后因遭到周围部落的敌视，被迫离开这个地区而迁居于纽约州的中部。他们因为人数很少，所以就乘着一些独木舟沿安大略湖东岸航行，起初定居于沃斯威果河口一带，据他们的传说，他们曾在这里停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时候，他们至少已经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落，即摩霍克部、鄂农达加部和塞内卡部。其后，一个部落迁居于卡南德瓜湖的湖头地方，是为塞内卡部。另一个部落占据鄂农达加河谷，是为鄂农达加部。第三个部落向东迁移，起先定居于尤提卡附近的鄂奈达，其主要部分又从这里迁往摩霍克河谷，是为摩霍克部。其留在鄂奈达者则为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或塞内卡部的一部分人分居于卡尤加湖东岸沿湖之地，是为卡尤加部。纽约州在易洛魁人占据以前，似乎曾经是阿耳贡金人诸部落的领域的一部分。据易洛魁人的传说，当他们向东往哈得孙河、向西往杰内锡河逐渐扩张其居地范围时，把当地原先的居民赶走了。他们的传说还进一步指出，当他们定居于纽约州以后，度过了一段很久的时间才开始组成联盟，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互相协助共同对付敌人，从而体验到联合的原则对于攻守二者均有很大的好处。他们聚居在村落中，村子周围通常环以栅栏。他们以渔猎为生，兼营有限的园艺。他们的人口，假令曾到达过两万的话，却从来没有超过此数。生活资料无保障，战争频仍，使得所有的土著部落的人口难以繁殖，村居印第安人也不例外。纽约州当时森林蔽野，易洛魁人就藏身在大森林之中而无力与森林竞争。他们于公元1608年始为人们所发现。1675年左右，他们的势力臻于鼎盛时期，当时他们的领土范围很大，包括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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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安大略湖北岸一部分加拿大地方。他们被发现的时候，虽然在生活技术方面或许不如某些海湾部落，但在智力和进步水平方面都是新墨西哥以北的红种人中最高级的代表人。就他们心智禀赋的高下优劣而论，必须把他们放在美洲最高级的印第安人之列。他们的人口虽已减少，但现在纽约州仍有易洛魁人四千口，加拿大仍有一千口左右，其在西部者亦近此数；由此证明野蛮人的生活技术在维持生存方面既有效力，亦能持久。目前据说他们的人口正在慢慢的增长中。

他们的联盟大约是在公元1400—1450年间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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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此时已经出现了。易洛魁人这时分为五个独立的部落，所占领土彼此毗连，所操方言属同一种语言，可以相互了解。除此之外，在若干部落中有某些共同的氏族，这一点前文已经述过。这种氏族是从同一个氏族分出来的各支，所以它们彼此同宗；这些同宗氏族为联盟提供了天然的、持久的基础。既已存在这些因素，则联盟之组成与否，就看智力和才能如何了。在美洲大陆的各个不同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人口众多的部落，其处境正好与易洛魁人相同，但是，并没有组成联盟。可见，易洛魁人部落能够完成这项事业，足证他们有着优秀的才能。而且，联盟既是美洲土著所达到的最高组织阶段，所以，只可能指望在最聪明的部落中才会有这种组织。

易洛魁人声称，他们的联盟是由五个部落的巫师和酋长召开一次会议组成的，这次会议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于鄂农达加湖北岸靠近锡腊丘兹的地方；会议结束以前已将联盟组成，并立即从事活动。他们在定期举行的推举首领的会议上，仍然解释说联盟的产生是立法工作不断努力的结果。大概他们原先为了互相保卫而缔结了同盟，他们认识到这种同盟关系的好处，并设法使它成为永久性的组织，于是便产生了联盟。

这项规划之草创，则归功于一个神话性的人物，或至少是传说性的人物，名叫Hä-yo-went'-hä〔哈-约-温特-哈〕，朗费罗著名的诗篇中所写的夏瓦塔就是他；这位人物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主持其事。他借鄂农达加部的一个名叫Da-gä-no-we'-dä〔达-加-诺-韦-达〕的巫师作为翻译者和代言人，向会议传达他的意思，说明拟议中的联盟的结构和原则。这个传说还说，哈-约-温特-哈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便乘一只白色的独木舟，凌空飞起，神秘地不见了。据这个传说，随同联盟的成立还有其他神异之事，他们现在仍庆祝联盟，视为印第安人的智慧的一件杰作。实际也是如此；这个行动将垂光于史册，以纪念他们发展氏族制度的天才。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时，尽管条件很差，却能在政治艺术方面完成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一点也应永不忘怀。

至于在那两个人中，究竟谁是联盟的缔造者，这就很难确定。那位默不发言的哈-约-温特-哈也未必不是易洛魁族中的真实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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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传说把他这个人物的形象完全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以致使他不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了。如果夏瓦塔是一个真实人物，那么，达-加-诺-韦-达就必然居于次要地位；但如果夏瓦塔是当时所降的神人，则筹划联盟之功自当归于达-加-诺-韦-达了。

易洛魁人说，自从这次会议组成联盟、并制定其权力、职能和行政方式以后，传到今天已经历了许多代，其内部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当图斯卡罗腊部后来披接收加入联盟时，特许他们的首领们以平等资格出席联盟大会；但是原有的首领名额并不增加，严格地说来，图斯卡罗腊部的首领们并不算在统治集团之内。

易洛魁联盟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下列各项：

（一）联盟是五个部落的联合组织，由同宗氏族组成，在一个建立于平等基础上的政府的领导下；凡属地方自治有关事宜，各部落均保留独立处理之权。

（二）联盟设立一个首领全权大会，参加此会的首领名额有固定的限制，其级别与权威一律平等，此会议掌握有关联盟一切事宜的最高权力。

（三）设置五十名首领，各授以终身的名号，这五十名首领分配在各个部落的某些氏族中；这些氏族有补缺之权，即每逢出缺时，由本氏族在自己的成员中选人补任之，本氏族如有正当理由亦有权罢免其本族之首领；但对这些首领的正式授职权则属于首领全权大会。

（四）联盟的首领也就是他们各自所属部落的首领，他们同各部落的酋帅一道分别组成各部落会议，凡专属某部落之一切事项则由该部落会议全权处理之。

（五）每一项公共法令必须得到联盟会议的一致通过始为有效。

（六）首领全权大会是按部落为单位投票的，因而每一部落都可以对其他部落投反对的一票。

（七）每一部落会议都有权召集全权大会；但全权大会无自行召集之权。

（八）任何人都可以在全权大会上发表演说来讨论公共问题；但决定权属于大会。

（九）联盟无最高行政长官或正式首脑。

（十）他们体验到有必要设置最高军事统帅，为此设立双职，使两个统帅可以互相节制。这两名最高军事酋长的权力是平等的。

我们将在下文对上述各项予以讨论和叙述，但不拘泥于上列的形式或次序。

在联盟开始创立之时，即设立了五十名常任首领，并授以名号，规定永久分属于各指定的氏族。除了两名首领职位仅只保持一任以外，其余所有的首领职位，都一任连一任，先后相继，从那时一直承袭到现在。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凡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这些首领在开会期间组成联盟会议，该会议有立法、行政及司法之权，不过这些职权尚未如此划分清楚而已。当这种首领职位出缺之时，世袭该职的氏族即受权在本氏族内选举一成员继任，以保证有秩序地袭职，这一点已经谈过了。每一个首领在被选出并得到认可以后，还要由一次联盟会议正式授职，这是进一步对他们本身所采取的保障措施。经上述仪式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所用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知于人。这五十位首领的级别、权威和特权统统是平等的。

这些首领职位在五个部落中的分配是不均等的；但这并不是给予某一部落以优越的权力；而且，这些职位在后三个部落的各氏族间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摩霍克部有九名首领，鄂奈达部也有九名，鄂农达加部有十四名，卡尤加部有十名，塞内卡部有八名。这个名额分配是从开始就定下来的，迄至今日保持未变。现将这些首领职位列表于下，其名号则以塞内卡部方言为准，他们之按组分列是为了便于在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名号的意义及其所属的氏族见于附注之中。

易洛魁联盟的首领职位表，定于联盟始创之时；其名号从设立时起即由各届任职者相沿袭用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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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霍克部

第一组 1.达-加-埃-鄂-加2.哈-约-温特-哈3.达-加-诺-韦-达

第二组 4.索-阿-埃-瓦-阿5.达-约-霍-哥6.鄂-阿-阿-哥-瓦

第三组 7.达-安-诺-加-埃-内8.索-达-加-埃-瓦-德9.哈斯-达-韦-塞-昂特-哈

鄂奈达部

第一组 1.霍-达斯-哈-特2.加-诺-圭-约-多3.达-约-哈-衮-达

第二组 4.索-诺-萨塞5.托-诺-阿-加-鄂6.哈-德-阿-顿-能特-哈

第三组 7.达-瓦-达-鄂-达-约8.加-内-阿-杜斯-哈-耶9.霍-乌斯-哈-达-鄂

鄂农达加部

第一组 1.托-多-达-霍2.托-内斯-萨-阿3.达-阿特-加-多塞

第二组 4.加-尼阿-达-杰-瓦克5.阿-瓦-加-雅特6.达-阿-雅特-瓜-埃

第三组 7.霍-诺-韦-纳-托

第四组 8.加-瓦-纳-桑-多9.哈-埃-霍10.霍-约-内-阿-内 11.萨-达-夸-塞

第五组 12.萨-哥-加-哈13.霍-萨-哈-霍14.斯卡-诺-温-德

卡尤加部

第一组 1.达-加-阿-约2.达-杰-诺-达-韦-鄂3.加-达-瓜-萨4.索-约-瓦塞5.哈-德-阿斯-约-诺

第二组 6.达-约-鄂-约-哥7.爵特-霍-韦-科8.德-阿-瓦特-霍

第三组 9.托-达-埃-霍10.德斯-加-赫

塞内卡部

第一组 1.加-内-鄂-迪-约2.萨-达-加-鄂-雅塞

第二组 3.加-诺-吉-埃4.萨-格-爵-瓦

第三组 5.萨-德-阿-诺-乌斯6.尼斯-哈-内-阿-能特

第四组 7.加-诺-哥-埃-达-韦8.多-内-霍-加-韦

上述这些首领职位中，有两员自创设以来仅只有人充任一次。哈-约-温特-哈和达-加-诺-韦-达同意担任摩霍克部的首领，并将他们的名号保留在首领名单之中，但他们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两个职位在他们本人卸任以后必须永远留缺，不再用人继任。承诺这个条件，他们两人才肯就职；这项口头约定一直到今天仍然遵守不变。每逢为首领就职而召集会议时，仍照例在会上将这两个名号同其他名号一起宣唱，以表示对他们两人的追敬。因此，大会的成员实际上只有四十八人。

每一名首领都有一名副首领，这名副首领是由该正首领所属的氏族在其本氏族成员内选举出来的，其就职的仪式与典礼同正首领一样。副首领的称号叫做“协佐”。他要在举行各种仪式时站在正首领的身后；他要充当正首领的使者；在一般情况下他要服从正首领的指挥；这就是副首领的职守。给予协佐以酋长的职位，使他在正首领亡故之后有可能被选为继任者。按照他们的语言中的比喻说法，这些协佐被称为“长宫之支柱”，长宫是易洛魁联盟的象征。

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任者相沿袭用的名号。例如，当塞内卡部八首领之一的加-内-鄂-迪-约亡故后，即由保持此职位承袭权的龟氏族选出继任者，继任者经大会推举之后就放弃他的本名而接受这个首领名号，这也是就职仪式的一个节目。我在鄂农达加部和塞内卡部的特居地曾于各种不同的场合下参加过他们推举首领的会议，亲眼看到上面所提到的仪式。时至今日，这个古老的部落联盟虽然只剩下一个影子，但是，除了摩霍克部于1775年左右迁往加拿大以外，其余各部落仍一律保持其全部的首领和协佐，组织完整如故。每逢职位出缺时，即选人继任，并召开大会为新任首领或协佐举行就职礼。今天的易洛魁人还十分熟悉古代联盟的结构和原则。

为了尽量维持部落政治体制，所以五个部落是各自独立的。各个部落的领土疆界划分明确，彼此的利益并不一致。塞内卡部的八个首领同本部的其他酋长一道组成部落会议来执行行政事务。其余的每一个部落也同样有权管辖他们本部落的利害事宜。部落，就其作为一种组织而言，既未由于参加联盟而削减其力量，也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每一个部落在其与自身相适应的范围内是富有生命力的，有些像我们合众国中的各州一样。早在1755年的时候，易洛魁人便向我们的祖先建议，把一些殖民地联合起来，就像他们自己组成联盟那样。这件事很值得我们回忆一下。他们从某些殖民地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上看出了它们具有组成一个联盟的因秦，他们的眼光只可能看到这一步。

各部落在联盟中，在权利、特权和义务方面均处于平等地位。其对于甲部落或乙部落所给予的特许权，并不意味着建立一种不平等的联合关系，或授以不平等的特权。从表面来看，在组织规章方面对某些部落予以较优越的权力；例如，鄂农达加部可以有十四名首领，而塞内卡部却只有八名；在会议中，人数较多的首领团体所施的影响自然会超过人数较少的首领团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并不予前者以更多的权力，因为当通过决议或否决另一部落的意见时，每一个部落的首领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他们在会议上是以部落为单位来投票表决的，每一项公共法令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才能生效。鄂农达加部承担“贝珠带的守护者”和“会议篝火的守护者”，摩霍克部承担被征服的部落的“贡品承受者”，塞内卡部承担长宫的“守门者”。作出这些规定以及另外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是为了公共的利益。

联盟制度的团结原则，并不仅仅是由相互保卫结成同盟这样一种利益中产生出来的，而更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存在于血缘关系的纽带之中。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的基础上，而推原溯始，其基础实在于共同的氏族。同一个氏族的成员，无论他们分属于摩霍克部、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卡尤加部或塞内卡部，彼此都是兄弟姊妹，因为他们是从同一位祖先传下来的子孙；他们是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来承认这种关系的。当他们见面的时候，首先要问的就是双方的氏族名称，其次就是该氏族的首领们的直接世系；经过这种讯问之后，他们通常即可按照他们所特有的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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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认出彼此有何种亲属关系。有三个氏族在五个部落中都存在，那就是：狼氏、熊氏和龟氏；这三个氏族和另外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也都存在。由于一个母部落分成了五个部落，其结果便造成狼氏族现在也分化为五支，而分属于五个部落。熊氏和龟氏的情况也是这样。鹿氏、鹬氏和鹰氏是塞内卡部、卡尤加部和鄂农达加部的共同氏族。每一个氏族既经分裂之后，虽然其成员各操同一语系中的不同方言，但在各个分支之间仍存在着兄弟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把各族各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摩霍克部中一个属于狼氏族的成员把鄂奈达部、鄂农达加部、卡尤加部或塞内卡部中属于狼氏族的任何一个成员认作自己的兄弟，其他经过分裂的氏族的成员亦同此例，这种亲属关系并不是出于想象，而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其根据就在于血缘关系，其根据就在于他们相信彼此确实出于同一血统，这个共同的血统比他们的方言还要古老，那是他们还属于同一族的时代的事。119在一个易洛魁人的观念中，与自己同氏族的成员，无论其属于哪一个部落，都像亲兄弟般地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亲属。在不同部落中，属于共同氏族的成员们彼此之间所存在的这种越部的亲属关系迄今仍保持着，为大家所公认，其效力与过去完全一样。这件事说明了古老联盟的残余组织仍然能坚固地胶合在一起的原因。假如五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部落退出联盟，它就会割断血缘关系的纽带，虽然这种感受不会太严重。但是，如果这些部落一旦彼此发生冲突，那就势必会迫使一些狼氏族的成员与其同氏族的亲属敌对起来，也会迫使一些熊氏族的成员与其同氏族的亲属敌对起来，统而言之，那就会迫使兄弟火并了。易洛魁人的历史证实了血缘纽带的真实性与持久性，以及他们是如何忠实地尊重这种关系。在联盟维持的长久时间内，他们从未发生过混乱，也从未使组织陷于分裂。

他们以“长宫”（荷-德-诺-索特）作为联盟的象征；他们自称为“长宫之民”（荷-德-诺-骚-尼）。这是他们区分自己的唯一名称。联盟所造成的氏族社会比之单个部落的氏族社会要复杂得多，但它仍然清清楚楚地是一个氏族社会。然而，联盟是趋向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为就在这种氏族组织下产生了民族性。这个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合并阶段。四个雅典部落就在阿提卡合并成为一个民族，其所以能合并，是由于这四个部落杂居于同一地域，它们彼此之间的地域界线已逐渐消失。部落的名称和组织仍如以往一样地富有生命力，但独立领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当政治社会一旦在乡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后，乡区所有的居民便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不拘其属于哪个氏族或部落，合并过程至此遂臻于完成。

拉丁人和萨宾人氏族之合并成为罗马民族也是同样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所有的情况都相同，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前三个组织阶段。继之以联盟，作为第四阶段。但是，在处于野蛮阶段晚期的希腊部落或拉丁部落中，其联盟看来都只不过是一种松弛的攻守同盟，而并未超过此限度。关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部落联盟组织的性质和详情，我们的知识很有限，很不全面，因为事实真相都湮没在神话传说时代的迷雾中了。在氏族社会中，合并过程的产生晚于联盟；但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极关紧要的进步阶段，通过这个阶段才能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在易洛魁部落中没有出现合并过程。

鄂农达加河谷既是中央部落的所在地，又被认为是会议篝火永燃不灭的地方，因此，联盟会议虽不是每次都在这里举行，但常常是在这里举行的。在古代，定于每年秋季召集联盟会议；但紧急的公务每每使会议召开频繁。每一个部落都有权召集该会议，并且当情况使他们想要改变通常开会的地点而不在鄂农达加河谷召开时，它们也都有权指定时间和会址，可以在任何一个部落的会议堂中举行。但会议本身却无自行召开之权。

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首领亡故或被罢免的时候推举继任者，以补充统治集团中的缺位；但后来也处理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事务。随着人口之逐渐增多以及同其他部落的交际范围逐渐扩大，会议遂分为三种不同的性质，可以区别之为行政会议、哀悼会议和宗教会议。第一种会议负责宣战、媾和、派遣和接纳使节、同其他部落缔结条约、处理被征服部落的事务，以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增进公共福利。第二种会议负责推举首领，并为他们举行授职仪式。其所以被称为哀悼会议，就是因为举行这种会议时的第一项节目是对那位出缺待补的已故首领表示哀悼。第三种会议是为举办公共宗教节日的典礼而召开的。这使得参加联盟的各部落得到一个机会，在一个公共会议的倡导下联合起来举办公共宗教仪典。但是，由于哀悼会议中也附带有许多与此相同的典礼，因此到了后来，哀悼会议就把两种任务同时担负起来了。现在他们所举行的会议只有哀悼会议一种形式，因为他们已经受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其联盟已不再具有行政权力了。

我请读者们不嫌累赘，现在有必要来详谈一下行政会议和哀悼会议处理事务的方式的某些细节。因为，要说明氏族制度下的社会的原始状态，再没有比这更简捷容易的了。

如果联盟外的部落要向联盟提出建议，可以向五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部落提出。至于该项事件的重要性是否需要召开一次联盟大会，那就完全由接受建议的部落召开本部落会议决定之。当该部落会议作出肯定决议时，即派遣一个使者到东面和西面最邻近的部落去，带着一条贝珠带，这条贝珠带所衔的使命大意是对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和开会目的一一规定清楚。接到通知的部落有义务转达给相邻的部落，直到所有的部落接到通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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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开过的大会统统是按上述方式召集的，从无例外。

当首领们按指定时间和地点聚会并举行常规的欢迎仪式以后，他们就分为两组，相对分坐于会议篝火的两侧。坐于一侧的有摩霍克部、鄂农达加部和塞内卡部的首领。他们所代表的各部落在大会上彼此为兄弟部落，而对于其他两个部落则为父辈部落。同样，这三个部落的首领们彼此为兄弟辈，而对于坐在对侧的首领则为父辈。他们按照氏族组合成胞族的原则加以推衍，也就组合成一个以部落和首领为单元的胞族。坐于会议篝火对侧的为鄂奈达部和卡尤加部的首领，后来又加入了图斯卡罗腊部的首领。他们所代表的各部落彼此为兄弟部落，而对于对侧的三个部落则为儿辈部落。他们组合成第二个以部落为单元的胞族。因为鄂奈达部本是从摩霍克部分出来的，而卡尤加部本是从鄂农达加部或塞内卡部分出来的，所以前两部也是名副其实的晚辈部落；正由于这个缘故，它们之间才产生了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并沿用了胞族的原则。在大会上唱名时，依次最先提摩霍克部。摩霍克部的绰号是“盾牌部”（达-加-艾-鄂-达）。其次提鄂农达加部，他们的绰号是“命名部”（荷-德-桑-诺-盖-塔），因为那最早的五十名首领是由该部决定人选并授以名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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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其次则为塞内卡部，其绰号为“守门部”（荷-南-内-荷-昂特）；他们世代看守长宫的西门。依次第四为鄂奈达部，其绰号为“大树部”（内-阿尔-德-昂-达尔-哥-瓦尔）；第五为卡尤加部，其绰号为“大管部”（索-努斯-荷-瓜尔-托-瓦尔）。图斯卡罗腊部后加入联盟，名次列于最后，也没有标志自己的绰号。上述这些形式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按照惯例，联盟外的部落派遣巫师和酋长组成代表团来出席联盟大会，他们亲自带着他们的建议向大会提出。当大会正式开幕和该代表团被介绍以后，即由一名首领简单致辞，他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大神保全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得以聚会；然后，他向代表团报告，大会准备听取他们的提议，这次大会就是为此而召开的。代表团中的一员于是就按规定形式提出他们的提案，并尽其所能举出的理由来支持这项提案。参加大会的成员均聚精会神地倾听，以便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着手处理的事件。当代表的话说完以后，代表团即退出大会，到一定距离以外去等待大会商量的结果。这时，首领们的责任就是商讨一个一致的答复，这要通过正规的辩论和协商等议程才能取得。既经作出决议以后，即指定一名发言人把大会的答案转告代表团，而代表团也被召回来听取答复。这个发言人通常都是从召开大会的那个部落里选出来的。按照惯例，发言人发表一篇正规的讲话，将全部问题重述一遍，在讲话中附带说明接受全部或一部分提案或拒绝提案的理由。如双方达成协议，即相互交换贝珠带作为订交的凭证。经过上述手续，大会便告结束。

“我的话都在这条贝珠带里了”，这是一个易洛魁酋长在大会上所说的一句例常话。他说完以后就献上一条贝珠带作为他的话的证据。在谈判过程中可送对方以若干条这样的贝珠带。对方对于每一项被接受的提案也都以一条贝珠带作为答赠。易洛魁人从经验中得知，如要履行一项涉及他们信誉的议案，则必须对该案有某种精确的记录，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这个交换贝珠带的方法以免使议案的执行发生纠纷。

所有的公共问题必须得到全体首领的一致同意才能决定，每一项公共法令也只有得到全体首领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这是联盟的一项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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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采取了一种方法，用不着投票就可以确定大会成员的意见。此外，他们完全不知道会议活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在大会上是以部落为单位来表决的，在作出决议时，每一个部落的首领们必须代表一个统一的意见。联盟的创始人认识到一致同意是一个必要的原则，因而将每一个部落的首领们分成若干组，这是达成一致同意的一种方法。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前文所列之表。任何一位首领如要在大会上提出表决意见，必须事先将此意见同本组的其他首领进行协商取得同意，并经指定为本组发言人；否则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此，塞内卡部的八名首领分为四组，只能代表四票意见；卡尤加部的十名首领也分为四组，也只能代表四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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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每一组的首领们首先得在本组内取得一致同意。四组各指定一名发言人，然后这四个发言人进行交互磋商；待他们取得一致同意后，再由其中推出一人发言表达他们所决定的意见，这就是代表他们全部落的答复。当这几个部落的首领们都按照这种聪明的方法各自形成一种统一意见以后，只需要将这几种意见商榷一下就行了；如果他们取得一致同意，大会即作出决定。如果他们不能取得一致同意，议案即被否决，大会也就宣告结束。后文将会提到，在阿兹特克联盟中有所谓选侯六名；今按易洛魁联盟指定五人来表达五个部落的决定，或许即能对阿兹特克联盟那六名所谓选侯的任命与职责有所理解。

由于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来取得一致同意，所以各部落的平等与独立得到承认，并得以保持。如果有某一位首领刚愎自用或不可理喻，那么，就会以压倒优势的感情对他施加影响，这是他很难抗拒的。因此，他们严格遵守这项规则，很少由此而遇到不方便或受害之处。倘若竭尽一切力量仍未能获得一致同意，那么整个这件事就搁置在一边，因为进一步的行动已经不可能了。

对于新首领的就职，一般人民极感兴趣，其兴趣之大不下于其他首领，那些首领对他们本团体之增加新成员是颇能左右其事的。组织大会的主要目的原本在于履行推举首领的仪式。这种大会当时即被称为哀悼会议（亨-嫩-多-努-塞），或者是后来才有此名称，总之是因为它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对已故首领之逝世表示哀悼，二是为了对继任者行授职礼。当一位首领去世时，遭遇此丧事的部落有权召开一次大会，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也由该部落决定。他们派出一位使者，带着一条贝珠带，通常就是已故首领从前就职时所接受的那条官绅带，这条贝珠带传达了下面这个简单明白的使命——“以去世的首领的名号召集一次大会”。这条贝珠带同时也就宣布了大会的日期和地点。有些时候，一当死去的首领被埋葬后，立刻就把他的官绅带送到中央大会篝火（在鄂农达加部）之旁，作为这位首领的讣告，然后再来决定召开大会的时间。

易洛魁人对于哀悼会议、对于该会议中在新首领授职之后所举行的庆典，极感兴趣。他们满怀热诚地从各个非常遥远的地区成群结队赶来参加这种会议。哀悼会议的开幕和进行过程有许多仪式，该会通常为期五天。第一天专用于对死去的首领举行常规的哀悼仪式，因为这是一项宗教活动，所以在日出时开始。这时候，当事部落的首领们领着本部的人列队前进去正式迎接其他部落的首领和部人，那些部落先已到达，结营在一定距离之外，以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会合的各部落相互问候以后，即排成队伍从迎宾的地方走向开会的地方，沿途唱着哀歌，并有和唱。哀歌与和唱之词都是追念这位去世的首领的颂词，参加歌唱者不仅有他本氏族的人，而且还包括本部落和全联盟的人。我们料想不到一个野蛮民族竟会具有如此敬爱之情，然而，上述现象确实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例证。这项仪式以及大会的开幕便结束了第一天的程序。第二天即开始举行授职典礼，这项典礼一般要延续到第四天。其仪式是这样的：各部落的首领们分成两组坐下，一如行政会议。如被推举的首领属于三个长辈部落之一，仪式则由晚辈部落的首领们来执行，而这位新首领以一位父辈的身份受职。反之亦然，如新首领属于三个晚辈部落之一，则仪式由长辈部落的首领们执行，而他以儿辈的身份受职。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专门的细节，是为了显示出他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特色。这些仪式和比喻性的措辞对于易洛魁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提出许多事物来教导新就职的首领，其中有一些古老的贝珠带，按照他们的说法，关于联盟的组织和原则已“传述给”这些贝珠带，因此便把这些贝珠带加以宣读或解释一番。一位巫师（不一定是首领中的一人）将这些贝珠带一条接着一条拿起来，在两组首领们之间来回踱着，同时宣读这些贝珠带上所记录的事迹。按照印第安人的观念，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程等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串和白贝珠串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件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作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那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所隐含的记录表白出来。鄂农达加部有一位首领（霍-诺-韦-纳-托）被任职为“贝珠带的守护者”，另外还给他推举了两名助手，这两人也需要同这位首领一样熟悉讲解贝珠记录。这位巫师在讲解这些贝珠带和贝珠绳的时候，就把联盟形成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他把历史传说从头到尾全部复述一遍，遇到其中重要的部分就要引用这些贝珠带中所包含的记录来加以证实。因此，推举首领的会议也就成了一次教导民众的会议；它使联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保持常新的概念。会议在每天上午都专门从事于上述的活动；下午则从事于竞技和娱乐。每天傍晚，全体参加大会的人聚餐。备有羹汤和煮肉，烹调处即设在会议堂近侧，将食物直接由锅中盛于木碗、木盘和木勺之内。开宴以前致辞祝谢神恩。祝谢时先由一人引声长咏，音调高亢，继而降低，至于寂绝，然后大众齐声和唱。夜间则从事于舞蹈。这些仪式连续举行几天，再伴随以宴飨娱乐，新首领从此便就职了。

联盟组织的创始人规定通过联盟大会来为新首领行授职礼，实抱有三重目的：一是使该首领的职位永远由一个氏族世袭；二是使该氏族的成员有自由选举的机会；三是通过授职仪式对被选之人加以最后的督察。为了使第三种目的产生效力，大会必须有权否定被选之人。究竟这种授职权纯系形式上的，还是含有否决权在内，这一点我无法确定。否定人选的例子是未曾听说过的。易洛魁人为了维持一个首领统治集团所采用的制度，可以说是他们独创的成就，也是适应于他们环境的一种成就。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种寡头政治（就这个名词的褒义而言）；但实际上却仍然是一种原始型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一种强有力的民主精神弥漫于整个机体之中，并影响其活动。我们从下述几个现象即可看出这一点：如氏族有权选举和罢免他们的首领和酋帅；人民可以有权自己推选发言人到大会上去发言，让大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及在兵役方面采取自愿从军的制度。在人类文化处于这一个阶段以及继起的下一个阶段中，民主原则乃是氏族社会的基本要素。

易洛魁人称首领为“荷-雅尔-纳-哥-瓦尔”，意即“人民参议员”，这个名称特别适用于一种自由民主政治的统治者。它不仅很恰当地确定了这个职务的权限，而且还引起我们联想到希腊酋长会议的成员也有与此相似的名称。希腊的酋长正被称为“人民参议员”。

ע


 根据易洛魁人的首领的性质及其任期来看，这些首议领并非自身具有统治权力的主宰者，而是由氏族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职位，创始于蒙昧社会，经历了野蛮社会的三个期，直到氏族组织把希腊人带进了文明之域以后，居然仍反映如此浓厚的原始特色。由此更可看出，民主政治的原则在氏族制度下深入人心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易洛魁人对第二级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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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哈-萨-诺-瓦-纳”，意即“尊贵的称号”，这表明野蛮人对于个人野心这种常见的动机已有所认识。于此也反映了人类不论处于发展阶梯的上层或下层，均有其共同的天性。易洛魁人的著名演说家、巫师和军事酋长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都是第二级酋长。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组织条例规定首领的职责仅限于平时事务。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要把他们当中能力最强的人排之于统治集团之外，以免这些人的野心妨害该集团的行动。因为酋帅之职是用来酬赏功勋的，所以这种职务必然会落在最有能力的人身上。雷德-贾克、勃兰特、加兰古拉、康普兰特尔、法默尔斯·勃腊泽、弗罗斯特、约翰逊

ע


 以及其他著名的易洛魁人物都是与首领身份不同的酋帅。而在一长串首领当中，除了洛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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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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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近日的艾利·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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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在美洲历史上就没有著名的人物了。其余的首领们身死以后，除了易洛魁人本族，再没有外人记得起他们。

当联盟初形成时，托-多-达-霍是鄂农达加部的一位最著名、最有势力的酋长。他之赞同成立联盟的计划被视为一种崇高的功勋，因为成立了联盟以后，他的权力即将降低。他被推举为鄂农达加部的首领之一员，他的名字被列于首领名单的首位。同时推举了两位副首领以协助他工作，这两人在公共场合下站在他的身后。这一个首领职位，由于第一代托-多-达-霍建立了功勋，因而如此受到尊崇，此后便被易洛魁人视为四十八个首领职位中最煊赫者。这个情况早就被喜欢牵强附会的殖民者所发现，他们竟把任这个首领职位的人尊为易洛魁人之王；不过，这个误解已经受到驳斥，易洛魁人的组织不再被强加以这样一个不可能具有的特色了。这位首领在大会上和他的同僚平起平坐。联盟根本没有最高行政长官。

成立了部落联盟以后，才开始出现将军这个职务，他们称之为“荷斯-加-阿-格-达-哥-瓦”，意即“大战士”。因为从此就会遇到这几个部落联合对外作战的情况；也就会感到需要一个总司令来指挥联合部队的行动了。在政府中设立这样一个职位作为常设官职，这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军事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化的开端，这种分化一旦完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的外貌。但是，即使在文化发展较进步的阶段中，虽然军事首脑已经占上风，政府的基本性质却依然未变。氏族制度遏制了僭位篡权的行为。随着将军职位的设置，政府组织逐渐由一权政府改变为两权政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政府的职能在这两权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了。这个新职位就是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就是从将军这个职位才产生出国王、皇帝和总统。这个职位是由于社会有军事上的需要而产生的，并有其合乎逻辑的发展。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职位的设立及其随后的发展，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将在本书中试图探讨这个职位的发展过程，上起易洛魁人的“大战士”，中经阿兹特克人的“吐克特利”，下迄希腊部落的“巴赛勒斯”和罗马部落的“勒克斯”；在所有这些部落中，经历了文化发展的三个顺序相承的阶段，这个职位始终如一，也就是说，始终是军事民主制下的一个将军。在易洛魁人、阿兹特克人和罗马人中，这个职位是由全体选民选举或认可的。根据推测，在传说时代的希腊人当中，情况亦与此相同。但据说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中，“巴赛勒斯”一职系由父子世袭。这个说法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与该职位原有任期之说两者中间距离太大，完全不符，实有待于确凿的证据才能成立。既在氏族制度之下，总是需要由选民选举或认可的。假如我们确知这个职位是父子相传，而且事例不少，那么我们就可能推测到，虽然过去不存在世袭制，但这时候却已真正被采用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传说时代的社会组织和习俗却完全缺乏深邃的知识。我们在有必要运用人类活动的根本原则的时候，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最可靠的方法。世袭制的最初出现，最可能是由于暴力才建立起来，而不大可能是由于人民的心甘情愿；所以，在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中是不大可能存在世袭制的。

当易洛魁联盟成立之时，或在此事件以后不久，即设立了两名常设的军事酋帅，并授以名号，这两个职位都委给塞内卡部。其一（塔-宛-内-阿尔斯，意为折针者）由狼氏世袭，另一（索-诺-索-瓦，意为大牡蛎壳）由龟氏世袭。其所以将这两个职位都委给塞内卡部，是由于该部落领土的西端受敌攻击的威胁较大。这两名酋帅的选举方式与首领相同，他们也要由联盟大会推举，他们彼此的级别和权力是平等的。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两个职位的设立为时较晚。说易洛魁人在联盟刚成立之后立即发现“长宫”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因为联盟的军事行动无人负责指挥。为了补救这个缺陷，便召开一次会议，从而设置这样两名常设的军事酋帅。他们的身份是总司令，所以他们负责联盟的军务；当联盟的联合部队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时，他们负责指挥。最近去世的黑蛇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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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上面所列举的第一名军事酋帅，由此可见这个职位迄今仍按正规方式接替。易洛魁人设立两名而不是设立一名最高军事酋帅，并且授以平等的权力，这足以说明他们采取了机智而有远虑的方策来预防个人专制，即使在军务方面也不容许这样。罗马人在废除了“勒克斯”一职以后设立了两名而不是一名执政官，但易洛魁人早先并未具有罗马人所曾经历过的经验。设立两名执政官就能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军事权力平衡，以便相互防止对方成为至高无上的统帅。在易洛魁人中，这个职位始终没有很大的势力。

在印第安民族学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氏族、胞族、部落和联盟。它们显示出社会的组织状况。其次则为首领和酋帅的任期和职能、酋长会议的职能以及最高军事酋帅的任期和职能。对上述这些主题研究清楚以后，就能了解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原则了。然后，我们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技术发明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得其全貌。在美国研究者的工作中，对于前者注意得太少。那还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园地，可以在这方面搜集许多资料。目前我们的知识只是一般性的，应当使其成为精密的和有比较研究意义的知识。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和中级野蛮社会的印第安部落代表了从蒙昧社会进至文明社会过程中的两大文化期。我们自己的远祖也先后经历过与此相同的两个社会状态，而且，几乎毫无疑问地也曾具有与印第安人相同或非常相似的制度及其许多风俗习惯。不论我们个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兴趣是多么小，总之，他们的经验对我们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那是我们自己祖先的经验的一个实证。我们的一些重要制度都渊源于早先的一种氏族社会，在那个氏族社会里有着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样的组织体系，其政府机构亦为酋长会议。在那样的古代社会中，必定有许多现象同于易洛魁人及其他印第安部落的社会。这个看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人类各族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

易洛魁人的联盟是处于这种组织形式下的氏族社会的一个绝好例证。这种组织看来已将低级野蛮社会下的氏族制度的一切能力都如实表现出来了；它为进一步的发展留下了一个机会，但是，直到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诸制度出现以前，不曾有过后继的政治方式，而政治社会一旦建立，氏族组织便被推翻了。其中间阶段都是过渡性的阶段，自始至终仍保持着军事民主制，只是个别地方有些僭主仗着篡夺手段暂时改变此种制度而已。易洛魁人的联盟基本上是民主制的；一则因为它是由许多氏族组成的，而每一个氏族都是按共同的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不是民主制的最高型范，而是民主制的原始型范；再则因为各部落仍保持自治之权。易洛魁联盟曾征服过其他部落并使之处于臣属地位，例如对特拉华部就是这样；但是，被征服者仍然受自己的酋长们统治，而对于易洛魁联盟的力量则并未有丝毫增加。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想要把操不同语言的各部落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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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想要使被征服的臣属部落除了表示臣属以外还能贡献什么利益，那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关于易洛魁联盟所作的阐述，虽然远远没有把情况说透，但已足以解答我目前所讨论的问题了。易洛魁人是一个生气蓬勃而聪明颖悟的民族，其大脑体积接近于雅利安族大脑体积的平均数字。他们在演说时雄辩滔滔，在战争中勇于报仇，性格坚强不屈；他们已在历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如果说他们的军事成就由于野蛮战争的暴行而失去光彩，那么，他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却体现了人类某些最崇高的美德。他们所组成的联盟应被视为英明智慧的伟大结晶。组成联盟的一个公开目的就是维持和平；先将他们的部落联合于一个政府之下以消除战衅，然后再结合其他同名同系的部落以扩大联盟组织。他们曾敦促伊利部和中立部参加联盟，因这两部拒绝参加，才将它们驱于境外。对于最高级的政治问题具有这样的见识，其智慧殊堪钦佩。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把大批有能力的人选上了显要的地位。这一点也证明了他们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

由于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他们在英法两国争夺北美霸权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殖民运动的第一个世纪中，英法双方的实力和资源大致不相上下，法国在新大陆建立帝国的计划之所以崩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易洛魁人造成的。

我们知道了氏族在其原始形态下的情况，并了解到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单元具有何种能力，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尚未加以考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氏族。我们将会发现，当希腊人和罗马人整整地多经历了两个文化期、取得了更多的经验而出现在文明社会的大门前时，他们当中也有着与易洛魁人相同的政府体系，这种政府也是按氏族社会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组成的。在他们当中，世系已经以男性为本位，财产继承权已经归于所有者的子女而不归同宗亲属，家族这时候也已经采取专偶制形态了。财产的增长这时候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左右一切的因素，而聚居于城郭之内的人口也不断增多，这两者慢慢地显示出需要有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那就是政治社会。当社会的发展趋近于文明之域时，旧的氏族制度已不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头脑中，遽然出现了一个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在这种观念面前，氏族和部落行将消灭。在实现第二种政治方式之时，必须以乡区和市区来代替氏族——以地域制代替氏族制。氏族的消亡与有组织的乡区的兴起，大体上可以作为野蛮世界与文明世界的分界线，也就是作为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分界线。



本章注释




[1]纳彻人被法国人击溃后，得到克利克联盟的允许，参加了该联盟。



[2] 在1651—1655年左右，易洛魁人将其近亲部落伊利部从杰内锡河与伊利湖之间的地区赶走；不久以后，又将中立部从尼亚加拉河流域赶走；于是纽约州除了哈得孙河下游和长岛以外，其余地方统统归他们所有。



[3] 易洛魁人说，他们首次遇见欧洲人时，他们的联盟已经存在了一百五十至二百年。按照大卫·库西克（一个图斯卡罗腊部人）所写的历史中的首领世系表推算，联盟的成立还要更古一些。



[4] 我的朋友、著名的语言学家霍瑞修·赫耳告诉我，他得出的结论如此。〔怀特注〕霍瑞修·恩蒙斯·赫耳（1817—1896），美国人种学家和语言学家；《易洛魁人的仪典》（费城，1883年）等书的作者。他与摩尔根偶有书信来往。



[5] 〔怀特注：摩尔根从《易洛魁联盟》一书第64—65页上重抄下这份首领职位表，略作改动。但是，当时他忘记用‘gens’一词来替换‘tribe’一词了，按照他在1877年的词例是该更换的。〕



这些名号的意义如下：



〔摩霍克部〕1. “中立君”或“盾君”，2. “梳发君”，3. “不疲君”，4. “言简君”，5. “路歧君”，6. “大河君”，7. “曳角君”，8. “平和君”，9. “悬响器君”。第一组的首领属龟氏，第二组属狼氏，第三组属熊氏。



〔鄂奈达部〕1. “负荷君”，2. “衣蒲茸君”，3. “开林君”，4. “长索君”，5. “头痛君”，6. “自吞君”，7. “回音地君”，8. “战棒在地君”，9. “自蒸君”。第一组的首领属狼氏，第二组属龟氏，第三组属熊氏。



〔鄂农达加部〕1. “缠结君”，属熊氏，3. “守望君”，属熊氏。这位首领和他前面的一位〔译者按：即第2位〕都是“托-多-达-霍”〔译者按：即第1位〕的世袭顾问，“托-多-达-霍”是首领职位中最煊赫者。4. “苦身君”，属鹬氏，5. 属龟氏，7. 这位首领是贝珠带的世袭守护者；属狼氏，8. 属鹿氏，9. 属鹿氏，10. 属龟氏，11. 属熊氏，12. “一瞥君”，属鹿氏，13. “大口君”，属龟氏，14. “渡溪君”，属龟氏。



〔卡尤加部〕1. “受惊君”，属鹿氏，2. 属苍鹭氏，3. 属熊氏，4. 属熊氏，5. 属龟氏，6. 不详，7. “严寒君”，属龟氏，8. 属苍鹭氏，9. 属鹬氏，10. 属鹬氏。



〔塞内卡部〕1. “美湖君”，属龟氏，2. “平天君”，属鹬氏，3. 属龟氏，4. “广额君”，属鹰氏，5. “佐理君”，属熊氏，6. “亡日君”，属鹬氏，7. “燎发君”，属鹬氏，8. “开门君”，属狼氏。



[6] 兄弟的子女彼此互为兄弟姊妹，后者的子女亦互为兄弟姊妹，无论传下去多少代都是如此；姊妹的子女及其后代亦复如此。兄弟之子女与姊妹之子女相互为表兄弟、表姊妹，后者的子女亦互为表兄弟、表姊妹，无论传下去多少代都是如此。同一氏族的成员彼此间的亲属关系是永远不会记不清楚的。〔怀特注〕这是类别式亲属制的另一个例子。



[7] 任何一个部落都可以召开行政会议，通常是按下述程式召开的：假如由鄂农达加部召开会议，他们就派遣使者到东边的鄂奈达部和西边的卡尤加部去，使者带着贝珠带，其内容为邀请对方于某月某日到鄂农达加部的会议林中来相会，并告以会议的目的。卡尤加部要负责将此通知转达塞内卡部，鄂奈达部要负责转达摩霍克部。如果召开会议是为了和平的目的，那么，每一位首领都随身带一束白色的雪松枝，这是和平的象征；如果召开会议是为了战争，那么，每一位首领就带一束赤色的雪松枝，这是战争的标志。



各部落的首领带着他们的随从通常于开会前一两天到达会址，在一定距离外驻营；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日出之时，他们接受鄂农达加部的首领的正式欢迎式。他们从各自的营地分别整队前往会议林，每人披着皮袍和拿着他的束薪，鄂农达加部的首领带着成群的部民在那里等待他们。然后，首领们自己站成一个圆圈，指定一位鄂农达加部的首领充当典礼主持人，他朝着日出的方向站着。一俟发出信号，他们就由北面起绕着圆圈行进。在这里可以提一下：这个圆圈朝着北面的一边叫做“寒冷之方”（鄂-托-瓦-加）；朝西的一边叫做“日没之方”（哈-加-夸斯-瓜）；朝南的一边叫做“太阳高照之方”（恩-德-伊-夸）；朝东的一边叫做“日出之方”（特-卡-圭特-卡斯-瓜）。他们排成单行，沿着圆圈绕行三周以后，行尾就和行头相接；领头人停立在日出之方，将他所拿的束薪置于自己的身前。余人由北向南依次一一仿他所为，于是形成了一个由束薪排列的内圆圈。既毕之后，每个首领再接同样的顺序一一将身上的皮袍铺在地上，坐于皮袍之上，两腿交盘，面向束薪，他们的副首领各立于自己身后。稍事休息后，典礼主持人起立，从他的袋中掏出两块干木片和一块引火的朽木，用来钻木取火。他用这种方法取得火以后，进入圆圈，先把他自己的束薪点着，然后再按各人的束薪放下的先后次序一一点燃之。等所有的束薪都燃烧起来，典礼主持人发出一信号，首领们都起立，绕着这一篝火圈环行三周，也和先前一样由北向南。每一个人在绕行时，不停地旋转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就使身体的四面都受到篝火的温暖。这种方式是象征他们彼此获取温暖的感情，以便在友好团结的气氛中处理会议的事务。接着他们再坐在各自的皮袍上。坐毕，典礼主持人再站起来，纳烟草于和平烟管之中〔译者注：北美印第安人以烟管表达和战，接受烟管表示和平，拒绝烟管表示战争。摩尔根此处所举之例为内部行政会议，所以称之为“和平烟管”。〕，将烟管放在自己的薪火上点燃。于是连续喷烟三次，第一次喷向天顶，第二次喷向地下，第三次喷向太阳。他的第一次喷烟是表达对大神的感恩，感谢大神在过去一年中保护了他的生命，使他能出席这次会议。第二次喷烟是表达对地母神的感恩，感谢她以其种种产物维持了他的生活。第三次喷烟是表达对太阳神的感恩，感谢太阳神光明不灭、普照万物。这些言辞不是用口说出来的，动作本身即表达上述含义。然后，他把烟管传给他右边朝北的第一人，那位首领也模仿他所行的仪式，接着再依次往下传，这样连续下去绕篝火圈一周。用这种烟管吸烟的仪式也表示他们保证彼此间的信任、友谊和名誉。



上述仪式就是会议的全部开幕式，开幕以后就宣布已作好准备，即将着手处理召开此次会议所欲解决的事务了。



[8] 据传说，当时由于情况急待解决，鄂农达加部曾派一巫师周游各部落的领域去选择新的首领并授以名号：这件事说明了首领职位在各氏族中分配不均的原因。



[9] 当美国革命初起之时，易洛魁人未能共同向我们的联邦政府宣战，因为他们在会议上未获得一致同意的决议。鄂奈达部有几位首领反对这项提案，最后拒绝同意。因为摩霍克部已无保持中立的可能，而塞内卡部又决定参战，于是只好决定每一个部落可自行参战并由自身负责，或者保持中立。其余如对伊利部的战争、对中立部和苏斯魁罕纳部的战争、对法国的几次战争，都在大会上取得决议。我们的殖民史记载与易洛魁联盟交涉来往的事情很多。



[10] 〔译者注〕按前文首领职位表，卡尤加部的十名首领只分三组，此处云四组，前后矛盾。我们再查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一书第3章所列此表（Burt Franklin， New York，第61页），也是作三组。然则此处作四组和代表四票意见之“四”均应作“三”。怀特未注出原文的错误。



[11]埃斯库罗斯，《反底比斯的七人》，1011：“我必须宣布我们卡德穆斯市人民参议员们的决议和善良愿望。”



[12]〔译者注〕即指本译文中所称之“酋帅”，其级别低于“首领”，故云。



[13]〔译者注〕以上七人的名字，有些是有义可译的，如雷德-贾克（Red-Jacket）可译“红短上衣”，康普兰特尔（Cornplanter）可译“玉蜀黍种植者”，法默尔斯·勃腊泽（Farmer's Brother）可译“农夫的兄弟”，弗罗斯特（Frost）可译“寒霜”，但这样译法容易发生误解，因此一律改为音译。此与首领的名号不同；首领的名号凡能意译者则从意译，如“美湖君”（Handsome Lake）之例。



[14]卡尤加部的一位首领。



[15]塞内卡部的一位首领，易洛魁人新宗教的创始人。



[16]塞内卡部的一位首领。〔怀特注〕艾利·塞缪尔·帕克（1828—1895），塞内卡部的一个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他协助摩尔根研究易洛魁人，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一书就是献给他的。帕克在伊利诺斯州的加勒纳与攸利锡兹·格兰特结识，后在美国内战中充当了格兰特的参谋。参看阿瑟尔·帕克，《艾利·帕克将军传》，野牛历史学会丛刊，第23卷，1919年。



[17]〔译者注〕黑蛇督军（Governor Blacksnake）以高寿著称，他死于1859年9月，据说终年117岁。



[18]〔怀特注〕根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手稿本页边缘上用铅笔所作的记号，对本句的词序稍有改动。〔译者按〕其他通行本中此句为：“...to unite tribes under one government who spoke different languages”，怀特根据摩氏手稿中的记号将“tribes”一词移置于“government”之后，这样就使“who...”以下的句子明确地指tribes而言，不致发生误解。




第六章 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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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土著的分类——印第安人诸部落中的氏族；他们的世系规律和继承规律——一、荷德诺骚尼诸部落——二、达科他诸部落——三、海湾诸部落——四、庞尼诸部落——五、阿耳贡金诸部落——六、阿撒巴斯卡阿帕齐诸部落——七、西北海岸诸部落——爱斯基摩人是另一族系——八、萨利什、萨哈普廷、库特尼等部落——九、首首尼诸部落——十、新墨西哥、墨西哥和中美的村居印第安人诸部落——十一、南美的印第安人诸部落——在加诺万尼亚族系中大概普遍存在氏族组织

当美洲若干地区初被发现时，人们见到土著正处于两种不同的状况下。第一种是村居印第安人，他们差不多专靠园艺为生；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有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以及安第斯高原上的部落。第二种是无园艺印第安人，他们依靠渔猎和面包薯为生；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有哥伦比亚河谷地带、哈得孙湾区、加拿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其他几个地方的印第安人。介于上述这两种印第安人之间的则有半村居、半园艺的印第安人，他们从一个极端逐渐转变到另一个极端；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有易洛魁人、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的印第安人、克利克人、乔克塔人、切罗基人、明尼塔里人、达科他人和邵尼人。所有这些部落在武器、技术、风俗习惯、发明、舞蹈、房屋建筑、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同样地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并通过他们广阔的分布范围反映了从同一个原始观念出发向前顺序发展的几个阶段。我们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对村居印第安人比较进步的水平估计过高；我们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对无园艺印第安人和半村居印第安人的水平估计过低；由此并产生了第三个错误，那就是，将这两者区别为两个不同的种族。当他们分别被发现时，他们的状况确有显著的差异；因为，有一些无园艺印第安人处于高级蒙昧社会，介于两极之间的部落处于低级野蛮社会，而村居印第安人则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现在，关于他们出自同源的证据已经多到使这一点无可置疑的程度，尽管这个结论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至于爱斯基摩人则属于另一族系。

我在先前所写的一部著作中，介绍了约七十个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亲属制度；根据他们共有同一制度的事实，以及这种制度出自同源的证据，我大胆地宣称他们应列为人类的一个单独的族系而名之为加诺万尼亚族系，意即“弓矢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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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原始形态的氏族的属性已经研究过了，现在要说明的便是氏族制在加诺万尼亚族系诸部落中的流行范围。在本章中将详细叙述这些部落的组织，但仅限于列举每个部落中氏族的名称，以及他们的世系规律和有关财产、职位的继承规律。必要时再作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所要确定的主要之点在于他们当中是否存在氏族组织。在这些部落中，无论何处，只要发现有氏族制度，则其一切基本特点都与易洛魁人的氏族相同，所以就不需要对这方面再作说明了。凡未作否定说明者，即可理解为作者已从印第安部落或其某些成员那里确知其存在氏族组织了。诸部落的区分依照《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所采用的方法。


一、荷德诺骚尼诸部落


（1）易洛魁人 易洛魁人的氏族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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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安多特人 这个部落是古代休伦人的残部，他们由下述八个氏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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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熊氏 3.海狸氏 4.龟氏

5.鹿氏 6.蛇氏 7.豪猪氏 8.鹰氏

世系由女方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首领或行政酋长的职位由本氏族继承，但在氏族成员中进行选举。他们有七名首领和七名军事酋帅，鹰氏族现已绝灭。首领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但军事酋帅之职则用以酬赐有功勋者，并不世袭。财产在氏族内继承，因比，子女从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但他们继承母亲的财物。以后凡遇到叙述这项规律时，应理解为未婚者与已婚者统统包括在内。每一个氏族均有权选举和罢免其酋长。维安多特人与易洛魁人分离至少已有四百年了；但他们还有着五个共同的氏族，不过其名称或已改变，以至无从辨认其为同一氏族，或某个氏族已用这样那样的新名称代替了旧名称。

伊利部、中立部、诺托维部、图特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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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苏斯魁罕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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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已绝灭或被纳入别的部落，他们也都属于荷德诺骚尼人这一支。我们可以推定他们也是按氏族组织起来的，不过事实证据已经找不到了。


二、达科他诸部落


美洲土著的这一大支包括了一大批部落。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已分成了若干集团，他们的语言已分成了若干种方言；但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大体上仍连成一片。他们占据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水源地带和密苏里河两岸之地，范围达一千公里以上。易洛魁人及其同支各部落很可能是从这一支人分出去的支派。

（一）达科他人或苏兹人 达科他人现在大约包括十二个独立的部落，他们一直听任其氏族组织趋于消灭。看来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曾经有过氏族组织，因为他们的近亲密苏里诸部落现在就是按氏族组织的。他们有一些以动物命名的社，类似于氏族，但氏族现已不存在。卡佛于1767年在他们那里住过，据他说，“印第安人的每一个单独的集团都划分为若干群或若干部；这种群或部在其所属的族类中形成一个小团体。一个族类具有某种特殊的标志，以区别于另一族类；同样，每一个部也有其自己的徽号，人们就用这个徽号来称呼它，例如：鹫部、豹部、虎部、野牛部等等。瑙多维锡人〔苏兹人〕中，有一个群以蛇为徽号，另一个以鳖，第三个以松鼠，第四个以狼，第五个以野牛。无论哪一个族类，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来标志自己，他们当中最低能的人也记得住自己的世系，并根据自己所属的家族来标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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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佛曾探访过密西西比河上的东达科他人。根据他的详细报道，我看当时在达科他人中氏族组织正充满活力，这一点似无可置疑。当我于1861年探访东达科他人、1862年探访西达科他人的时候，未能在他们当中发现有关氏族的充分佐证。在卡佛探访年代同我去探访的年代之间，达科他人被驱逐到了平原地带并沦为游牧群，就在这个期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可能解释他们的氏族制度解体的原因。

卡佛也注意到了西印第安人当中的酋长有两个级别，我在讨论易洛魁人存在此同一现象时已经加以说明了。卡佛说：“每一个群都有一位酋长，他被称为大酋长或大战士，他是由于具有作战的经验和公认的勇敢精神才被选举出来，由他指挥军事行动以及处理一切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但是，这位酋长并不被视为国家的首脑；除了这位以处理军务身份被选举的大战士之外，另有一位酋长因具有世袭权而占据优越地位，他更直接地掌管他们的内政。这位酋长可以更适当地称之为首领；一切的契券和条约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由他在契券和条约上加盖本部或本族类的印记。”

ע




（二）密苏里诸部落

（1）蓬卡部 这个部落由下列八个氏族组成：

ע




1.黄熊氏 2.多民氏 3.麋氏 4.臭鼬氏 5.野牛氏 6.蛇氏 7.巫氏 8.冰氏

在这个部落中，与一般规则相反的是，世系由男性下传，子女属于父亲的氏族。氏族内禁止通婚。首领职位由本氏族人世袭，人选则由选举决定；但去世的首领的儿子最合乎被选的资格。古老形式之发生这种变化可能是近来的事，因为在密苏里八个部落中的鄂托伊、密苏里两部，以及在曼丹部，其世系现仍由女性下传。财产在氏族内继承。

（2）奥马哈部 这个部落由下列十二个氏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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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鹿氏 2.黑氏 3.鸟氏 4.龟氏 5.野牛氏 6.熊氏 7.巫氏 8.鸦声氏 9.头氏 10.赤氏 11.雷氏 12.多季氏

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

（3）衣阿华部 衣阿华部同样也有八个氏族：

ע




1.狼氏 2.熊氏 3.牝野牛氏 4.麋氏 5.鹫氏 6.鸠氏 7.蛇氏 8.枭氏

在衣阿华部和鄂托伊部中曾经一度有过一个海狸氏（帕-库赫-撒氏），但现已绝灭。世系、继承和氏族内禁止通婚均与蓬卡部相同。

（4）鄂托伊部和密苏里部 这两个部落已合并为一个部落，有下列八个氏族：

ע




1.狼氏 2.熊氏 3.牝野牛氏 4.麋氏 5.鹫氏 6.鸠氏 7.蛇氏 8.枭氏

在鄂托伊和密苏里部中，世系由女性下传，子女属母亲的氏族。首领职位和财产均在氏族内世袭，氏族内禁止通婚。

（5）鸦声部 鸦声部（卡乌-查）有下列十四个氏族：

ע




1.鹿氏 2.熊氏 3.野牛氏 4.鹫氏（白鹫） 5.鹫氏（黑鹫） 6.鸭氏 7.麋氏 8.浣熊氏 9.郊狼氏 10.龟氏 11.大地氏 12.鹿尾氏 13.天幕氏 14.雷氏

鸦声部是美洲最野蛮的土著中的一支人，但他们很聪明，也很有趣。他们的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我们会看到，他们有两个鹫氏族和两个鹿氏族，这正为氏族的分化提供了一个好例证；鹫氏族大概分为两个氏族而以白、黑为区别。我们将在下文看到龟氏族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一个例证。当我于1859年和1860年访问密苏里部落时，未能到达鄂萨芝部和夸帕部。上面提到的这八个部落所操的方言极为接近，均属达科他语系，因此，我们推想鄂萨芝部和夸帕部都有氏族组织，这大体上是可以肯定的。1869年时，鸦声部的人口大为减少，总数仅七百人，平均每个氏族才五十人。这几个部落的发祥地为密苏里河及其支流的沿岸，自大苏兹河口至密西西比河，并沿密西西比河西岸下至阿肯色河。

（三）温内巴哥部 这个部落初被发现时居住在威斯康星州的温内巴哥湖畔。他们是从达科他人中分出来的一支。他们显然是随着易洛魁人的踪迹向东往圣劳伦斯河谷迁移，当时却被休伦湖与苏必利尔湖之间的阿耳贡金人阻止其继续沿这个方向前进。他们最近的同族是密苏里诸部落。他们有八个氏族如下：

ע




1.狼氏 2.熊氏 3.野牛氏 4.鹫氏 5.麋氏 6.鹿氏 7.蛇氏 8.雷氏

他们的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与蓬卡部相同。这一大支人当中竟有这么多的部落已由女性世系变为男性世系，这是很可怪的，因为，当他们初被发现时，他们的财产观念基本上是不发达的，或仅仅超过萌芽阶段，不大可能像希腊、罗马人那样以财产观念作为推动变革的因素。他们之产生变革很可能是近来在美国传教士的影响下造成的。卡佛于1787年时曾在温内巴哥部中发现女性世系的痕迹。他写道：“某些族类，其世袭的显职仅限于由女系继承。当一个酋长死去后，继承他职位的大多是他姊妹的儿子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他没有姊妹，则由其最亲近的女性亲属继承这个显职。温内巴哥部族现在奉一位女子为首领就是由此而来的，我在未了解他们的法律以前，对此颇感奇怪。”

ע


 至1869年，温内巴哥部的人口为一千四百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一百五十人。

（四）上密苏里诸部落

（1）曼丹部 曼丹部在智力和生活技术方面均较其所有的亲近部落为先进，这或许要归功于明尼塔里人的影响。他们分为下列七个氏族。

ע




1.狼氏 2.熊氏 3.松鸡氏 4.好刀氏 5.鹫氏 6.扁头氏 7.高村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曼丹部所属的这一大支人中有那么多的部落都是男性世系，但曼丹部却是女性世系，如果认为女性世系不是原始形态，而其他部落不是近来才脱离这种原始形态，那就太可怪了。这个事实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使我们推定达科他人所有的部落原先统统是女性世系。关于曼丹部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于1862年在上密苏里的一个古老的曼丹村落中从约瑟夫·基普那里得来的，

ע


 此人的母亲是一个曼丹部的妇女。他指出他母亲所属的氏族也就是他自己的氏族，以此证明女性世系属实。

（2）明尼塔里部 这个部落同乌普萨罗卡部（乌普-萨尔-鄂-卡斯）或克劳部是由一个母族再分出来的。他们是否属于加诺万尼亚族系的这一分支，颇有可疑之处：不过因为他们的方言中的词数与密苏里、达科他诸部落的方言相同，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把他们列在一起。他们早先有过一段历史经验，但我们知道得很少。明尼塔里人把园艺、木构房屋和一种特殊的宗教制度带到了这个地区，并将这些经验传授给曼丹人。他们有可能是筑丘人的苗裔。他们有下列七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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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刀氏 2.水氏 3.庐氏 4.松鸡氏 5.丘民氏 6.无名兽氏 7.帽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职位与财产均在氏族内继承。明尼塔里人同曼丹人现在共居在一个村落中。在当今生活于北美各地的红种人中，他们的外表形象是最优美的一种。

（3）乌普萨罗卡部或克劳部 这个部落有下列氏族：

ע




1.场拨鼠氏 2.坏裹腿氏 3.臭鼬氏 4.二心庐氏 5.失落庐氏 6.污名氏 7.屠氏 8.迁徙庐氏 9.熊掌山氏 10.黑足庐氏 11.渔氏 12.羚羊氏 13.大鸦氏

世系、继承和禁止氏族内通婚的规则均与明尼塔里人相同。克劳部有一些氏族的名称是罕见的，这使我们感到，与其说它们是氏族，不如说它们是集群。我曾经一度不相信它们是氏族。但是，他们的世系规则、婚姻习惯和财产继承法，都清楚地确证他们是有氏族组织的。当我在克劳部居留时，替我当翻译的人名叫罗伯特·梅耳居姆

ע


 ，当时他是美洲皮毛公司的一个代理人，他在克劳部中生活了四十年，并且是他们的一位酋长。他精通克劳语，完全达到了以这种语言来思考的程度。他向我提到下面这些有关继承的特殊习惯。假如某人曾经接受过别人赠送的任何一件财物，他临死时此财物如仍归他所有，而赠送者已先亡故，则此财物应归还赠送者的氏族。一个妻子死后，她所创造的或获得的财物均传与她的子女；但她的丈夫死后，他的财物却属于他本氏族的亲属。又如某人曾赠送财物给他的朋友，他身死后，接受礼物者必须表现某种公认的哀悼行为，如在行葬礼时切断自己的一节手指，或将原物归还亡友所属之氏族。

ע




克劳部有一种婚姻习俗，我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至少有四十个其他部落也有此习俗，我们可以在这里谈一谈这种习俗，因为在下一章中将要引用它。如果一个男子同某家的长女结婚，妻子所有的妹妹一到成年，他即有权利将她们娶做次妻。

ע


 他可以放弃这种权利，但如果他不肯放弃，则妻方的氏族就得同意他的要求。在一般的美洲土著中，习俗均容许一夫多妻制；但这种制度从未广泛流行，因为人们只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梅耳居姆的妻子为前面提到的那种婚姻习俗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例证，她当时是二十五岁。当她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在对黑足部进行的一次掠夺中，她成了梅耳居姆的俘虏。梅耳居姆怂恿他的岳母把这个女孩收为她氏族及家族的养女，于是这个女孩便成为他当时的妻子的妹妹，从而当她到达成年时，他便有权利娶她为次妻了。梅耳居姆正是利用该部落有此习俗才使他的要求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这种习俗在人类中有其悠久的历史。它是古老的伙婚制的残余。


三、海湾诸部落


（1）穆斯科基人或克利克人 克利克联盟包括六个部落，即：克利克部、希彻特部、俞奇部、亚拉巴马部、库萨梯部、纳彻部，他们当中，除了纳彻部以外，其他各部所操方言均属同一语系；纳彻部是在被法国人击溃以后才被接纳到这个联盟里来的。克利克部由下列二十二个氏族组成：

ע




1.狼氏 2.熊氏 3.臭鼬氏 4.鳄氏 5.鹿氏 6.鸟氏 7.虎氏 8.风氏 9.蟾蜍氏 10.鼹鼠氏 11.狐氏 12.浣熊氏 13.鱼氏 14.玉蜀黍氏 15.土豆氏 16.胡桃氏 17.盐氏 18.野猫氏 19.（未详）

ע


 20.（未详） 21.（未详） 22.（未详）

据说这个联盟中的其他部落都曾有过氏族组织，这是R.M.劳瑞芝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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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的，他在克利克人中传教多年，上面这些氏族的名称就是他提供的。他还说到，克利克人的世系由女性下传，首领职位和死者遗产在氏族内继承，氏族内禁止通婚。现在，克利克人已部分地接受文明的同化，生活方式已有所改变。他们已经用政治性的制度来代替社会性的制度，因此，他们古老的氏族制度的所有痕迹即将在短期内趋于消灭。1869年时，他们的人口约一万五千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五百五十人。

（2）乔克塔人 在乔克塔人中，胞族组织表现得很突出，因为每一个胞族都有名称，而且成为一个鲜明的组织。毫无疑问，在上述的大多数部落中一定也有胞族，不过对它没有进行过专门的考察罢了。克利克部包括八个氏族，分配在两个胞族里，每个胞族包括四个氏族，这同易洛魁人的情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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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分离之族（第一胞族）

1.芦氏 2.劳-鄂克拉氏 3.鲁拉克氏 4.林鄂克鲁沙氏

Ⅱ.钟爱之族（第二胞族）

1.钟爱氏 2.矮人氏 3.长人氏 4.龙虾氏

同一胞族内的各氏族彼此不得通婚；但第一胞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可与第二胞族中的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通婚，反之亦然。这表明乔克塔人正像易洛魁人一样，最初只有两个氏族，后来每一个氏族又再分为四个氏族，再分化以后仍遵守着分化以前原来禁止氏族内通婚的旧规定。乔克塔人是女性世系。财产与首领职位在氏族内继承。1869年，他们的人数为一万二千人左右，平均每个氏族一千五百人。上述资料是已故的赛鲁斯·拜英顿博士交给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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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于1820年开始到这个部落里去传教，那时他们还定居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老家，他随着他们迁移到印第安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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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868年左右死于任上，他从事传教工作四十五年之久。他具有坚贞卓绝的品质，其遗爱流芳足以使人类感到自豪。

有一次，一个乔克塔人向拜英顿博士表示他希望做一个合众国的公民，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子女便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不再按氏族老规矩由本氏族的亲属继承了。若按乔克塔人的习惯，在他死后，其遗产由他的兄弟、姊妹以及姊妹之子女瓜分。不过，他可以在生前将他的财产给予他的子女，他的子女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这项财产而不让本氏族的成员取得。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财产，包括家畜、房屋、土地等项，他们在生前把这些私产给予他们的子女，以防止为本氏族成员所继承，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普通习惯了。随着财产数量的增加，由于子女无继承权，开始引起对氏族成员继承权产生抗议；某些部落，包括乔克塔部在内，最近几年来已废除了老规矩，继承权已专属于死者的子女了。然而，这是通过以一种政治性的制度来代替社会性的制度、通过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行政长官来代替旧的酋长政府得以实现的。按照早先的习俗，妻子不能从丈夫那里继承任何财物，丈夫也不能从妻子那里继承任何财物；但妻子的财物由她的子女分得，如无子女，则由她的姊妹分得。

（3）契卡萨人 契卡萨人同样也分成两个胞族，第一胞族包括四个氏族，第二胞族包括八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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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豹胞族

1.野猫氏 2.鸟氏 3.鱼氏 4.鹿氏

Ⅱ.西班牙胞族

1.浣熊氏 2.西班牙氏 3.皇家氏 4.胡什-科-尼氏 5.松鼠氏 6.鳄氏 7.狼氏 8.山乌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财产与首领职位均在氏族内继承。上述情节得自查理·柯普兰德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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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居住在这个部落中的传教士。1869年时，该部落有五千人左右，平均每个氏族约四百人。其中一个氏族大概是在同西班牙人开始交往以后新组成的，要不然，这个氏族的名称就是为了某种缘故用来取代其原名称的。也有一个胞族称为西班牙胞族。

（4）切罗基人 这个部落在古代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其中的橡实氏（阿-内-祖-拉氏）和鸟氏（阿-内-泽-斯夸氏）这两个氏族现已绝灭。其余八个氏族如下：

ע




1.狼氏 2.涂朱氏 3.长野氏 4.聋鸟（一种鸟名）氏 5.冬青氏 6.鹿氏 7.蓝氏 8.长发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1869年时，切罗基部计有一万四千人，平均每个氏族为一千七百五十人。就我们所知者而言，在美洲土著中，一个氏族所拥有的人数以此为最多。在美国境内，以操同一方言的人数而论，切罗基部和鄂吉布瓦部目前超过所有其他的印第安部落。我们可以更说明一句，以往无论何时，无论在北美洲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存在十万印第安人操同一种方言的事实。只有阿兹特克人、特兹库坎人和特拉斯卡拉人等部落或者可以说能拥有这么多的人口；但是在西班牙征服时期，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来确证这几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部落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克利克人和切罗基人之所以人口特别多，应归功于他们掌握了家畜和发达的田野农业。他们现在已部分文明化，已用由选举产生的立宪政府代替了古老的氏族制度，在这个影响下，氏族制度正在迅速地趋于消灭。

（5）塞米诺耳人 这个部落出自克利克部。据说他们有氏族组织，但详情不明。


四、庞尼诸部落


庞尼人是否有氏族组织，尚无确证。先前在他们当中传过教的塞缪尔·艾理士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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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作者说，虽然他没有专门考察过这个问题，但他相信他们是有氏族组织的。他列举下面这些氏族名称，并相信他们即由这些氏族组成：

1.熊氏 2.海狸氏 3.鹫氏 4.野牛氏 5.鹿氏 6.枭氏

我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河上遇到了一群庞尼人，但未能找到一个翻译。

阿利卡里人是庞尼人最亲近的同族，他们的村落同明尼塔里人的村落邻近，我们对于他们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困难。这些部落，还有休科人以及居住在卡内迪恩河畔的两三个其他的小部落，始终定居于密苏里河以西，他们操一种独特的语言。如果庞尼人是有氏族组织的，那么对其他那几个部落也可以作同样的推论了。


五、阿耳贡金诸部落


美洲土著中的这一大支当其初被发现时，所占据之地，从落基山脉到哈得孙湾，由萨斯喀彻温河南岸往东至大西洋，包括苏必利尔湖两岸（湖头地区除外）和圣劳伦斯河自香普冷湖以下两岸之地。他们的地域沿大西洋海岸向南延展到北卡罗来纳，沿密西西比河东岸向南延展到威斯康星和伊利诺斯，直到肯塔基。易洛魁人及其同支部落闯入这个辽阔地域的东部，成为在这个范围内与他们争夺霸权的唯一对手。

基奇加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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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部落

（1）鄂吉布瓦人 鄂吉布瓦人操同一种方言，他们有氏族组织，我们已经知道其中二十三个氏族的名称，但不能肯定这是否包括其全部氏族。在鄂吉布瓦方言中，有“图腾”一词——实际上往往读作“多丹”——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例如，狼的图形便是狼氏族的图腾。斯库耳克拉夫特先生

ע


 便根据这个词而使用“图腾制度”这一术语来表示氏族组织，倘若我们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都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制度的一切特征和性质，那么，“图腾制度”一词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使用这个术语亦自有其便利之处。鄂吉布瓦人有下列氏族：

ע




1.狼氏 2.熊氏 3.海狸氏 4.（泥）龟氏 5.（啮）龟氏 6.（小）龟氏 7.驯鹿氏 8.鹬氏 9.鹤氏 10.鸠鹰氏 11.秃鹫氏 12.野凫氏 13.鸭氏 14.鸭氏 15.蛇氏 16.麝鼠氏 17.貂氏 18.苍鹭氏 19.牡牛头氏 20.鲤氏 21.鲇氏 22.鲟氏 23.梭鱼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子女属于其父亲的氏族。我们有一些理由可以推测他们原先是女性世系而到相当晚近才改为男性世系的。第一，所有的阿耳贡金人都公认特拉华人是他们这一个系统中最古老的部落之一，大家都称之为“祖父部”，这个部落迄今仍是女性世系。还有其他一些阿耳贡金部落也是这样。第二，在上两三代中，酋长的职位仍有沿女性世系继承之例。

ע


 第三，美国人和传教士的影响一般都反对女性世系。早期的传教士们，由于自身是在完全不同的观念下接受教育的，因而认为一种世系制度如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那就太不公道或不合理了。所以，很可能有许多部落就是在他们的教导下改变了原来的世系制度，鄂吉布瓦部大概就属于这种例子。第四，因为现在还有一些阿耳贡金部落是女性世系，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古代，加诺万尼亚族系中普遍是女性世系，这也是这种制度的原始形态。

鄂吉布瓦人禁止氏族内通婚，财产与职位均在氏族内继承。但现在，子女已排斥其氏族亲属而取得了大部分的继承权。母亲的财物传给她的子女，如无子女则传给她的亲姊妹和从姊妹。同样，儿子可以承袭父亲的首领职位；如有几个儿子则由选举决定之。氏族成员不但有选举权，而且还保持罢免权。现在，鄂吉布瓦部有一万六千人左右，平均每个氏族约七百人。

（2）波塔瓦塔米人 这个部落有下列十五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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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熊氏 3.海狸氏 4.麋氏 5.野凫氏 6.鹫氏 7.鲟氏 8.鲤氏 9.秃鹫氏 10.雷氏 11.兔氏 12.鸦氏 13.狐氏 14.火鸡氏 15.黑鹰氏

世系、继承和婚姻规则均同鄂吉布瓦部。

（3）渥太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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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吉布瓦人、渥太华人和波塔瓦塔米人是从一个母部落分出来的。当他们初被发现时，他们已结成联盟。渥太华人无疑地也有氏族组织，但其氏族名称尚未详。

（4）克里人 这个部落初被发现时，占有苏必利尔湖西北岸之地，并由此扩展到哈得孙湾，向西则扩展到诺尔思的雷德河。其后，他们占据了萨斯喀彻温及其以南地区。他们像达科他人一样，氏族组织已经消灭了，但推测他们曾经是有过氏族的。在语言上，他们与鄂吉布瓦部是最接近的，这两个部落的风俗习惯和人体形象均极为类似。

密西西比诸部落 西阿耳贡金人统称为密西西比人，他们占有威斯康星州和伊利诺斯州的密西西比河东岸之地，并向南扩展到肯塔基州，向东扩展到印第安纳州。

（1）迈阿密人 迈阿密人最亲近的同族就是韦阿人、皮安克朔人、皮欧里亚人和卡斯卡斯基亚人，他们早先被统称为伊利诺人，现在人数已经很少，也已经放弃了古代的习俗而过着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了。我们不能确定他们以前是否有氏族组织，但很可能是有的。迈阿密人有下列十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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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野凫氏 3.鹫氏 4.雕氏 5.豹氏 6.火鸡氏 7.浣熊氏 8.雪氏 9.太阳氏 10.水氏

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已经改变，而人口正在减少，所以他们的氏族组织也在迅速消灭过程中。当他们的氏族组织开始衰落以后，世系即由男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首领职位和财产均在氏族内继承。

（2）邵尼人 这是一个突出的、具有高度进步水平的部落，他们是阿耳贡金人当中最高级的代表之一，他们有一个第一首领、一个第二首领，还有一个议会，均由民众每年普选一次；不过，虽然他们已经以这样一套行政组织来代替旧的氏族制度，他们却仍然保留着氏族。他们有十三个氏族，这些氏族为了社会目的和宗法目的而继续维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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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野凫氏 3.熊氏 4.雕氏 5.豹氏 6.枭氏 7.火鸡氏 8.鹿氏 9.浣熊氏 10.龟氏 11.蛇氏 12.马氏 13.兔氏

世系、继承和必须在氏族外通婚的规则均与迈阿密人相同。1869年时，邵尼部只有七百人，平均每个氏族约五十人。他们的人口曾经一度达到三四千人，超过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平均人口数。

邵尼人有一种习惯，即在某种约制下，给子女命以父亲氏族、或母亲氏族、或其他任何氏族所用的个人名字而收纳入该氏族之内，这个习惯也流行于迈阿密人、索克人和福克斯人中，我们对此需要稍微谈一谈。前面已经说明过，在易洛魁人中，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些专用的个人名字，其他氏族无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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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一个普遍的习俗。在邵尼人中，这种个人名字本身即含有其所属氏族的权利，因此个人的命名即决定了个人的氏族。既然首领无论如何必须属于授予他以职权的那个氏族，所以，由女性世系转为男性世系的变革，看来像是从上述那种命名习惯开端的了。其第一步是使儿子继承他的父亲，第二步是使子女继承其父亲的财产。如果一个儿子在命名时接受了他父亲的氏族所用的个人名字，那么，他即属于他父亲的氏族而在世系上成为他父亲的继承者，不过，还需要服从于选举的原则。但他的父亲对这个问题却无决定权。其决定权由氏族委托给某些人，多半是些妇人，当子女命名时，由她们商量并决定之。在邵尼人中，两个氏族之间通过一定的安排，便赋予这种妇人以命名之权；而当一个人按规定方式接受名字以后，他便被纳入该名字所属的氏族了。

在邵尼人中，有着古老的世系规则的痕迹。有人告诉作者下面的事实，可以举以为证。狼氏族的一个首领拉-荷-韦在临死前表示他希望以他的一个姊妹的儿子代替自己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但是，他的外甥（科斯-夸-瑟）属于鱼氏族，他的儿子属于兔氏族，而这个首领职位是由狼氏族世袭的，因此，如果不先以改名的方式转入狼氏族的话，他们两个人谁也不能继承他的职位。他的愿望受到了尊重。他死了以后，他的外甥改用了狼氏族所用的名字，叫做泰普-阿-塔-哥-瑟，然后被选任该职。这种不严格的通融现象，说明氏族组织已经衰落；但它却倾向于证明在不久以前邵尼人的世系仍是由女性下传的。

（3）索克人与福克斯人 这两个部落已合并为一个部落，他们的氏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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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熊氏 3.鹿氏 4.麋氏 5.鹰氏 6.鹫氏 7.鱼氏 8.野牛氏 9.雷氏 10.骨氏 11.狐氏 12.海氏 13.鲟氏 14.大树氏

世系、继承和必须在氏族外通婚的规则均与迈阿密人相同。1869年时，他们的人口只有七百人，平均每个氏族五十人。从现存的氏族数目可以看出在过去二百年中他们的人数必较现在多出几倍。

（4）麦诺米尼人与奇卡普人 这是两个独立的部落，他们各有其氏族组织，但氏族名称未详。对于麦诺米尼部，可以推测他们直到近日以前仍是女性世系，其根据是该部落的一个成员安托万·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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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859年告诉作者的情况。他在答复有关继承规则的问题时说：“假如我死了，我的兄弟和舅父就会从我的妻子和子女手中夺走我的财产。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子女够能继承我们的财产，但这毫无保证。按照老规矩，我的财产要给予我最亲近的亲属，那不是我的子女而是我的兄弟、姊妹和舅父。”由此可见，财产是在氏族内继承的，但仅限于女性世系下的近亲。

落基山诸部落

（1）血黑足部 这个部落由下列五个氏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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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氏 2.食鱼氏 3.臭鼬氏 4.绝种兽氏 5.麋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但氏族内禁止通婚。

（2）丕干黑足部 这个部落有下列八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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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氏 2.臭鼬氏 3.蹼脂氏 4.腹脂氏 5.咒师氏 6.不笑氏 7.饥氏 8.半腐肉氏

世系由男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上列若干名称与其说是氏族名称，不如说更近于群体的名称；但是，因为这份材料是通过能够胜任的翻译者（亚历山大·卡伯特森先生及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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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是黑足部的妇女）直接从黑足部得来的，所以我相信它很可靠。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用氏族的绰号代替了原有的名称。

大西洋诸部落

（1）特拉华人 前面已经说过，特拉华人自从分出来独立以后，便成为阿耳贡金诸部落中最古老的部落之一了。当他们初被发现时，他们的老家即在特拉华湾的周围及其以北的地区。他们由下列三个氏族组成：

Ⅰ.狼氏 土克-悉特 圆掌

Ⅱ.龟氏 波克-库-温-哥爬行

Ⅲ.火鸡氏普耳-拉-乌克不嚼

这种划分实际具有胞族的性质，因为它们各自又由十二个亚氏族组成，每一个亚氏族都具有氏族的若干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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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氏族的名称都是个人名字，不说全部，至少大多数都是女性名字。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于1860年在堪萨斯州的特拉华部保留地尽可能详细进行调查，当时协助我的有威廉·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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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位受过教育的特拉华人。结果证明无法找到这些亚氏族的起源，不过，它们似乎是一些氏族鼻祖的名字，各氏族的成员就是分别从这些鼻祖传下来的，而这些亚氏族便以鼻祖命名。由此也可看出胞族是从氏族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

特拉华人的世系由女性下传，正由于此，我们才认为阿耳贡金诸部落在古代可能普遍流行女性世系。首领职位在氏族内继承，但由氏族成员选举，氏族成员有选举和罢免之权。财产也在氏族内继承。起初，这三个母氏族禁止在该氏族内通婚；但近年以来，禁止通婚的规定仅限于亚氏族之内了。例如：在目前已半形成为胞族的狼氏族内，凡同氏的人不得通婚，而不同氏者便可以通婚。给子女命以父亲氏族所用的名字而纳入父亲氏族之内，这个习惯在特拉华人中也很流行，由于这个习惯而引起的世系紊乱现象亦与邵尼人、迈阿密人的情况相同。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必然对印第安人的制度施加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渐崩溃之中。

关于职位继承的例子最能充分表明土著的世系规则。一位特拉华部的妇女告诉作者，她和她的子女都属于狼氏族，而她的丈夫则属于龟氏族；然后她又说，龟氏族已故的大酋长或首领凯春队长（塔-辉-拉-纳）死后，由他的外甥约翰·康内尔（塔-塔-内-沙）袭位，他是已故首领的姊妹的儿子，他也是属于龟氏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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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死去的首领留下了一个儿子，但他的儿子属于另一个氏族，所以不能袭位。特拉华人也和易洛魁人一样，职位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舅父传给外甥，因为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

（2）猛西人 猛西人是从特拉华人分出来的一支，也有着与特拉华人相同的三个氏族，即狼氏、龟氏和火鸡氏。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内不许通婚，首领职位和财产在氏族内继承。

（3）摩黑冈人 肯尼贝克河以南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人在语言上都是很接近的，他们能互相了解彼此的方言，摩黑冈人即系其中的一支。因为摩黑冈人是有氏族组织的，由此推测，培阔特人、纳腊甘塞特人及其他较小的集群不仅也有氏族组织，并且还有着与摩黑冈人相同的一些氏族。摩黑冈人也有着与特拉华人相同的三个氏族，即狼氏、龟氏和火鸡氏，每一个氏族又包括若干氏族。这证明他们与特拉华人、猛西人在血缘上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如前所述，这也反映了一个母氏族分解为几个氏族的再分化过程，这些分解出来的氏族仍重新组合为一个胞族。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出在氏族制度下胞族是如何自然而然产生的。在美洲土著中，很难找到像上述事例这么清楚地保存着母氏族分化现象的证据了。

摩黑冈人的胞族比美洲土著其他任何部落的胞族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他们的每一个胞族都概括地代表了各自所辖之氏族，要说明氏族的区分，必须点明胞族；不过，我们对摩黑冈人的胞族不如对易洛魁人的胞族所知之详。摩黑冈人的胞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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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狼胞族（土克-塞-吐克）

1.狼氏 2.熊氏 3.犬氏 4.负鼠氏

Ⅱ.龟胞族（托内-巴-鄂）

1.小龟氏 2.泥龟氏 3.大龟氏 4.黄鳗氏

Ⅲ.火鸡胞族

1.火鸡氏 2.鹤氏 3.雏鸡氏

世系由女性下传，氏族内禁止通婚，首领职位在氏族内继承，职位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舅父传给外甥。在培阔特人和纳腊甘塞特人中，世系由女性下传，我在堪萨斯州遇见一位纳腊甘塞特部的妇女，这是她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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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阿本纳基人 这个部落的名称叫做瓦-贝-纳-基，意思是“旭日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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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与密克玛克人的亲密关系超过了同肯尼贝克河以南的新英格兰印第安人。他们有下列十四个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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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狼氏 2.（黑）野猫氏 3.熊氏 4.蛇氏 5.花斑兽氏 6.海狸氏 7.驯鹿氏 8.鲟氏 9.麝鼠氏 10.鸠鹰氏 11.松鼠氏 12.斑蛙氏 13.鹤氏 14.豪猪氏

世系现在由男性下传，早先禁止氏族内通婚，但这种禁规现在已大失其效了。首领职位在氏族内继承。我们会看出，上列氏族中有一些与鄂吉布瓦人的氏族相同。


六、阿撒巴斯卡-阿帕齐诸部落


哈得孙湾区的阿撒巴斯卡人和新墨西哥的阿帕齐人原来是同一支人，后来才分离的，他们是否有氏族组织，尚未能肯定。我于1861年到哈得孙湾区，曾在阿撒巴斯卡人的野兔族和红刀族中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但因缺乏胜任的翻译，未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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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他们存在过这种制度，即使调查方法不完善，也能发现一些痕迹。已故的罗伯特·肯尼科特

ע


 曾替作者在阿-察-鄂-腾-尼人（或称奴隶湖的阿撒巴斯卡人）中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也没有获得成功。他发现一些关于婚姻和首领职位继承世系的特殊规定，似乎说明存在氏族制度，但他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资料。育空河流域的库钦人（或称卢舒人）是属于阿撒巴斯卡这一支的。已故的乔治·吉布斯

ע


 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得到一封信，是马更些河上辛普孙堡的一位绅士寄来的，信中提到在卢舒人（或称库钦人）当中存在着三个社会等级或阶级——无疑是图腾之误，尽管图腾与级别截然不同；因为他接着说——一个男子不得在其本等级内通婚，必须到另外的等级中去求妻；一个高等级的酋长可以同一个低等级的妇女结婚而不丧失其等级地位。子女属于母亲的等级；不同部落中的相同等级的成员彼此不交战。”

西北海岸的科鲁舍人在语言上属于阿撒巴斯卡这一支，不过关系不大密切，在他们当中存在氏族组织。加拉丁先生

ע


 指出，他们“和我国的印第安人相似，也分为着干部落或克兰；据赫耳先生

ע


 说，在俄勒冈州的印第安人中见不到这种区别的痕迹。其部落〔实指氏族〕的名称都是动物名字：如熊、鹫、鸦、海豚和狼等等。……继承权属于女系，由舅及甥，除了大酋长以外，家中最有权力的人一般都是舅父。”

ע





七、西北海岸诸部落


在这一群部落中，除了科鲁舍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部落也盛行氏族组织的制度。吉布斯先生给作者的一封信中说：“我在离开普吉特海峡之前，极其幸运地遇到了我们所谓北印第安人的三个支系的代表，北印第安人即由温哥华岛北端伸展至俄属领土和爱斯基摩人边境的这一条西北海岸上的居民。我从他们那里已经确知图腾制度至少在这三个支系中是存在的。我所说的这三个支系，从西北头算起，首即特林吉特人，通常根据他们当中的一个分支而称之为斯提京人；次为特莱达人；再次为齐姆悉亚人，加拉丁称之为韦阿人。有四个图腾是他们都有的，即鲸、狼、鹫、鸦。任何人不得与同图腾的人通婚，即使彼此不同族或不同支系也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族是由完全不同的支系组成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语言基本上不同，找不出相似之处。”更晚些时候，朵尔先生

ע


 在他的关于阿拉斯加的著作中写道：“特林吉特人分为四个图腾：大鸦（耶耳）、狼（卡努赫）、鲸、鹫（彻思耳）。……只有不同图腾的人才能通婚，子女通常均属其母亲的图腾。”

ע


 。

赫伯特·班克罗甫特先生对他们的组织说得更为详尽，他指出他们有两个胞族，并指出其每个胞族所辖之氏族。他在提到特林吉特人时说：“这一族分为两大部，或两大克兰，其一称为狼部，另一称为大鸦部。……大鸦这一支又再分为几个分部，名为蛙、鹅、海狮、枭和鲑。狼部则再分为熊、鹫、海豚、鲨和海雀。……同一克兰的诸分部彼此不得交战，同时，同一克兰中的成员亦不得相互通婚。因此，狼部的一个青年战士必须要到大鸦部去找寻他的配偶。”

ע


 爱斯基摩人不属于加诺万尼亚族系。他们立足于美洲大陆要比加诺万尼亚人为晚。他们也没有氏族。


八、萨利什、萨哈普廷、库特尼等部落


哥伦比亚河谷诸部落以本题所提到的这几部为主要代表，他们都没有氏族组织。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霍瑞修·赫耳和已故的乔治·吉布斯都曾专门注意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两人在这些部落中未发现任何氏族组织的痕迹。我们有坚实的理由相信这个辽阔的地区是加诺万尼亚族系的发祥地，这个族系以此地区为出发点，向外迁徙扩散而遍布于南北美洲。因此，上述部落的祖先看来大概是有氏族组织的，他们的氏族组织日趋衰微，终于消灭了。


九、首首尼诸部落


得克萨斯州的科曼赤人，以及犹特诸部落、崩纳克人、首首尼人和若干其他部落都属于这一支。一个维安多特族的混血种马休·倭克尔

ע


 于1859年告诉作者，他曾在科曼赤人中居住过，他们有下列诸氏族：

1.狼氏 2.熊氏 3.麋氏 4.鹿氏 5.小栗鼠氏 6.羚羊氏

既然科曼赤人有氏族组织，可以推想这一支人的其他部落也有氏族组织。

我们对新墨西哥州以北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社会制度，就谈到这里为止。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数部落在被欧洲人初发现时正处在低级野蛮社会，余者则处在高级蒙昧社会。在他们当中，氏族制度流行极广，几乎普遍存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有理由假定，他们在古代是一律有氏族组织的，而且其世系也是一律由女性下传的。他们的制度纯属社会性的，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而以胞族、部落和联盟为其体系中的其余环节。这四个顺序相承的组合与再组合的阶段，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经验。雅利安族和闪族的一些主要部落，当它们从野蛮社会走出来时，也有着与印第安人相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因此，大体而言，这套制度在古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并可以推想其出自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在后文谈到家族观念的发展过程时，将要充分地叙述伙婚群，氏族显然是从伙婚群产生出来的，所以人类当中的雅利安、闪、乌拉尔、土兰尼亚、加诺万尼亚等族系看来极其明显地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源，这个祖源是实行伙婚制的，氏族组织即缘此而产生，所有的族系都出自这个祖源，最后才分化为各支。我相信，一旦将来研究工作深入开展而若干事实得到精密证明时，这个结论终于会使人们不得不接受它。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能维系人类社会经历蒙昧阶段晚期、经历整个野蛮阶段而达于文明阶段初期，因此绝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从先已存在的因素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如果合理地、谨严地阐明这一点，看来就可以证明人类当中一切具有氏族组织的各族系均出自同源。


十、村居印第安人


（1）摩基村印第安人 摩基诸部落现仍据有他们自古相传的群居宅院，未受侵扰，这种宅院共有七处，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小科罗拉多河畔，此地曾一度属新墨西哥州。他们仍在他们的古老制度下生活着；他们目前无疑能完全代表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从苏尼直到库斯科的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所流行的那种生活方式。苏尼、阿科玛、塔阿斯以及另外一些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村落都具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它们都是科罗纳多于1540—1542年在此地发现的。虽然这些印第安人表面上容易接近，但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内部组织却知道得很少。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凡是能得到发表机会的点滴资料都是一般性的、偶然性的。

摩基人按氏族组织起来，他们有下列九个氏族：

1.鹿氏 2.沙氏 3.雨氏 4.熊氏 5.野兔氏 6.郊狼氏 7.响尾蛇氏 8.烟草氏 9.芦草氏

美国助理外科医生泰恩·布鲁克曾向斯库耳克拉夫特先生提供一个关于摩基人起源的神话故事，这是他从一个摩基村中听来的。据摩基人说：“很久很久以前，他们的老祖母

ע


 从西方老家带来九个人种，其形状如下：第一、鹿种；第二、沙种；第三、水〔雨〕种；第四、熊种；第五、野兔种；第六、郊狼种；第七、响尾蛇种；第八、烟草种；第九、芦草种。她把这九个人种栽种在他们今天村落所在的地方，并将它们变成了人，这些人建造了现在的村落；至今仍保持着人种的区别。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是属于沙种的，另一个人说他是属于鹿种的，等等。他们都坚信灵魂轮回之说，认为自己死后就会返回原形，仍变成熊、鹿之类。……他们的政府是世袭的，但不一定传位给在职者的儿子；因为，只要他们宠爱任何一个血亲，即可选定他为继承人。”

ע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氏族组织在由低级野蛮社会转入中级野蛮社会以后，仍然十分发达，由此可以证明这种组织能适应他们业已改变的环境。在村居印第安人中，很有可能普遍存在氏族组织；但是，从这个地点往南，在北美的其余部分，以及南美全境之内，除了拉古纳人以外，我们找不到任何确凿可靠的报道。由此可见，美洲民族学的研究工作以往做得多么不完善；以至我们对美洲土著的社会制度单元仅只发现其一部分，而对其重要意义亦不了解。然而，在早期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中还可见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线索，在后来少数几位作家的书中也能见到有关的直接材料，如把这些综合起来，也就可以毫无疑问地确定氏族组织在古代整个印第安人当中是普遍流行的。

有许多氏族都流行某些传说，就同摩基人的传说相似，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动物或无生物即成为他们氏族的徽志。例如，鄂吉布瓦人的鹤氏族有这样一个传说：有一对鹤从墨西哥湾飞过辽阔的地面来到大湖地区，又从密西西比河飞往大西洋沿岸，为了想找寻一个食料丰富的地方，最后选择了苏必利尔湖口的急流地区，因为看中了这里的渔场。当它们降落在河岸边把翅膀收拢之后，大神立刻把它们变成为一男一女，这就是鄂吉布瓦部鹤氏族的祖先。在各个不同的部落中，有一些氏族都禁食本氏族名称所代表的动物；但这种禁忌不大普遍。

（2）拉古纳人 根据塞缪尔·戈尔曼牧师

ע


 于1860年在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上所作的报告来看，拉古纳村印第安人是有氏族组织的，他们的世系由女性下传。戈尔曼说：“每一个村镇都分为若干部或若干族，每一个这样的集团都以某种兽、鸟、草、木、星或风、火、水、土四元素之一为名。拉古纳村是居民超过一千人的村落之一，这个村有十七个这样的部；或名为熊，或名为鹿，或名为响尾蛇，或名为玉蜀黍，或名为狼，或名为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子女与母亲同属一部。按照老规矩，同部的人禁止通婚；但近来，这个规矩已经不像早先遵守得那么严格了。”

“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是全村社的财产，但是，当一个人耕种了一小块土地以后，这块土地即应属他个人所有，他可以将它卖给本村社的任何一个人；或者，在他死后，这块土地属于他的寡妇或女儿们；如果他是一个单身汉，这块土地仍保留在他父亲的家族里。”

ע


 寡妇或女儿能否继承父亲的财产，这一点还有疑问。

（3）阿兹特克人、特兹库坎人和特拉科潘人 这些部落以及墨西哥其余的纳华特拉克部落的氏族组织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4）尤卡坦的马雅人 艾瑞腊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到“亲族”（kindred）一词，他在谈到墨西哥、中美、南美部落时，就用这个词来表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所组成的团体，其人数之多只可能相当于一个氏族，除了氏族以外再也见不到这么多人的亲属团体了。例如，他说道：“凡杀害一自由人者，必须对死者的子女和亲族尽赔偿之责。”这是指尼加拉瓜的土著说的，易洛魁人也有这个习惯，如果我们谈的是易洛魁人，“亲族”一词就相当于“氏族”了。又如，他在概述尤卡坦的马雅族印第安人时说道：“无论向受害者尽何种赔偿，倘被判受罚之人因赔偿而势将陷于穷困时，则其亲族对他提供捐助。”

ע


 我们可以看出，这又是一个氏族制度的习惯。他在谈到阿兹特克人时又说：“他们如果确实犯了罪，无论任何恩典或任何亲族都不能使他们免于死亡。”

ע


 对于这个词的使用法，我们还可以再引一个例子，那是他用于佛罗里达州的印第安人的，这些印第安人有氏族组织。他说道：“他们极端喜欢子女，珍爱子女，倘遇子女死亡，其父母及亲族为之哀悼终生。”

ע


 早期的观察者注意到印第安人的社会中有一个特点，即为数很多的人以亲属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就把这个团体称为“亲族”。但是，他们考察的深度还未足以发现亲族之组成氏族，而氏族乃是印第安人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这才可能是事实的真相。

艾瑞腊进一步谈到马雅人说：“他们一贯非常重视血统，因而认为他们全都有亲属关系，彼此相互援助。……他们不与母辈的人或兄弟之妻通婚，也不与父亲同姓的人通婚，这都被视为非法的。”

ע


 一个印第安人的血统，在他们的亲属制度下，除了指氏族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意义；即使对这一点姑置不论，在印第安人的制度下，除非父亲和他的子女属于同一氏族，而这个氏族将一个共同的姓赐予其全部成员，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同姓的。要使父亲及其子女属于同一个氏族，还需要由男性下传世系。而且，艾瑞腊的叙述证明马雅人是禁止氏族内通婚的。假定艾瑞腊的话正确不误，我们就可以肯定马雅人当中存在氏族组织，而其世系由男性下传。泰勒的《人类远古史研究》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书，是一部详征博引、提要勾玄的民族学知识宝库，他在该书中根据另外的来源引述了同一事实，其说如下：“因此，北美印第安人的风俗与澳大利亚人的风俗相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把女性世系下的氏族作为禁止通婚的界限，但如果我再往南去，进入中美以后，就出现了与此相反的风俗，那种风俗倒与中国相同。据迪耶戈·德·兰达说，尤卡坦人从不娶与自己同姓之女为妻，而他们的姓是按父系论的，他们认为同姓通婚是一种非常可耻的秽行；但是，他们可以同母系方面最亲的表姊妹通婚。”

ע





十一、南美印第安人诸部落


在南美各地均发现氏族的痕迹，也发现到处确实存在加诺万尼亚式的亲属制度，不过，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艾瑞腊谈到印加人把安第斯山区的许多部落组成一种联盟，他说：“由于这些族类分为若干种、若干部或若干族，因此使语言上出现了这种分歧。”

ע


 我们根据他所谓的“族”即可看出他们是有氏族的。泰勒先生在讨论有关婚姻和世系的规则时指出：“再往南去，过了巴拿马地峡，又出现女性世系的氏族及其禁例。柏尔瑙说，在英属圭亚那的阿腊瓦克人中，‘族籍是承袭母亲的，子女允许同父亲家族中的人通婚，但不得同母亲家族中的人通婚。’末了，马丁·朵布里佐弗神父说，瓜腊尼人避免同最远的亲属通婚，认为这是罪大恶极的事；他在谈到阿比朋人时有下面一段记载：……‘阿比朋人受天然的教导，学他们祖先的榜样，他们深恶同任何一个与自己有最远的瓜葛之亲的人通婚，乃至对这种想法都绝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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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引有关土著社会制度的材料都说得不清不楚；但我们借鉴于前文所提供的事实，即可领会到这些材料的意思是：存在氏族制度，世系按女性下传，并禁止氏族内通婚。布瑞特指出，圭亚那的印第安人部落“分为若干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不同的姓，如‘悉维迪’、‘卡茹阿弗迪’、‘鄂尼悉迪’。和我们的家族不同，所有这些家族都是按女系下传的，无论男女，任何人都不得与同族姓的人通婚。例如，‘悉维迪’家的一个妇女是与她母亲同姓的，但她的父亲和她的丈夫都不得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人。她的子女，以及她女儿的子女，也都姓‘悉维迪’，但她的儿子和女儿都不得与任何一个同姓‘悉维迪’的人通婚；不过，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却可以同父亲家族里的人通婚。他们严格遵守这个习俗，稍有不合即被认为乱伦”。

ע


 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布瑞特所谓的“家族”即指原始形态下的氏族。上面提到的南美诸部落，除了安第斯山区的部落以外，当初被发现时，均处于低级野蛮社会或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下。印加族村居印第安人建立了政府，秘鲁许多部落都集中在其统辖之下，关于他们的内部制度，我们在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著作中见到一些不完备的描写，如果根据这些描写能作出判断，那么，应当说，这些部落是处在低级野蛮社会的。

我们在研究氏族制度转变过程的历史时，自然会把注意力转向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因为他们固有的文化已经使他们进入野蛮阶段中期很发达的地步，并已临近于中期的末尾了。我们已说明了氏族的原始结构；至于这个制度的最后阶段，留在论希腊、罗马人的氏族时再谈。不过，在野蛮阶段中期已经在世系和继承两方面发生了过渡性的转变，这些转变对于叙述一部完整的氏族组织史来说是很关紧要的。关于这一伟大制度的早期状况和末期状况，我们所知者甚详，但对其转变阶段的知识却很贫乏。在人类任何部落中，凡是发现有处于末期形态的氏族，则其远古祖先必定有过原始形态的氏族；但史学上的考订却要求有确凿的证据，而不能凭借推理。在村居印第安人当中，曾经一度有过这种证据。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他们的政府制度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其体系的上层环节，即部落与联盟，是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接触到的；而在村居印第安人的许多部落中，我们也能确实证明这个制度的基本单元是氏族组织。但是，我们着手研究整个村居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时，得不到像处于低级野蛮社会下的那些部落所提供的精确资料。当年西班牙征服者和殖民者是有绝好机会的，但他们错过了，显然是由于这些文明人的进步程度使他们距离这种社会状态太远，以致无从理解它。西班牙的史学家们对于村居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缺乏知识（这种基本单元在整个社会机体中深深地打下了它的烙印），所以在描写他们的政府组织时完全弄错了。

只要对中美和秘鲁的古建筑遗址稍一涉目，即可充分证明野蛮阶段中期在人类的发展上、在知识的进步上、在智力的增长上，是一大进步。在东半球，相继而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阶段，这就是随着冶铁术的发明给人类的进步带来了无比强大的推动力，终于把人类中的一部分推入了文明社会。村居印第安人为野蛮阶段中期的社会状态提供了如此鲜明的例证，我们如果对这种社会状态具有精确的知识，那么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在野蛮阶段晚期的辉煌成就，在那个时期中，发明和发现层出不穷，何等迅速！我们倘能致力以求，孜孜不倦，仍有可能将这一个已经任其丧失的知识宝库重新恢复过来，至少能恢复其大部分。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敢于作出下面的结论：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在初被欧洲人发现时已普遍地按氏族组织起来，虽见到极少数的例外，但不足以妨碍这一总的规律。



本章注释




[1] 〔怀特注〕本章中的许多资料都是摩尔根本人到西部作郊野旅行时获得的；参看怀特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著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安阿伯，密执安州，1959年）。其中有许多资料已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2]《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1871年），第131页。



[3]1.狼氏，托尔-约-内 2.熊氏，内-厄-阿尔-吉-伊 3.海狸氏，农-加尔-内-厄-阿尔-哥 4.龟氏，盖-内-厄-阿尔-泰-哥-瓦 5.鹿氏，纳-鄂-格 6.鹬氏，杜-伊塞-杜-韦 7.苍鹭氏，约-阿斯-塞 8.鹰氏，鄂斯-斯韦-盖-达-盖-阿



[4]1.阿-纳-瑞塞-夸，啮骨者 2.阿-努-耶，树栖者 3.佐-塔-伊，懦兽 4.格-阿-维什，沃土 5.鄂斯-肯-鄂-托，漫游 6.悉内-根-锡，爬行 7.雅-腊-哈兹-锡，高树 8.达-索克，飞翔



[5]霍瑞修·赫耳先生已于最近证明图特洛人与易洛魁人有关系。〔怀特注〕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手稿中，于此处划掉“易洛魁人”而代以“达科他人”。



[6]弗兰西斯·帕克曼先生关于美洲殖民史写了一系列的名著，他最先确定苏斯魁罕纳人与易洛魁人有血缘关系。



[7] 乔纳森·卡佛，《北美腹地三年巡游纪行》（费城，1796年），第164页。〔译者注〕卡佛书中所用术语与摩尔根所用者不同，往往词同而义异，所以不得不改变译法，并将其重要而易混者列出原文对照于下：集团——body；群——band；部——tribe；族类——nation。



[8]卡佛，《北美腹地三年巡游纪行》，第165页。



[9]1.瓦-萨-贝 2.德-阿-杰-塔 3.纳-科-波兹-纳 4.摩-库 5.瓦-沙-巴 6.瓦-扎-扎 7.诺-加 8.瓦-加



[10]1.瓦-哲塞-塔 2.印克-卡-萨-巴 3.拉-塔-达 4.卡-伊 5.达-松-达 6.瓦-萨-巴 7.洪-加 8.孔查 9.塔-帕 10.印-格腊-哲-达 11.伊什-达-孙-达 12.鄂-农-厄-卡-盖-哈



[11]1.梅-杰-腊-贾 2.土-嫩-佩 3.阿-罗-华 4.贺-达什 5.切-赫-塔 6.卢-启 7.瓦-吉 8.玛-科赤



[12]1.梅-杰-腊-贾 2.孟-察 3.阿-罗-华 4.胡-玛 5.克哈-阿 6.卢特-贾 7.瓦-卡 8.玛-科赤



[13]1.塔-韦-卡-舍-盖 2.辛-贾-耶-加 3.摩-厄-魁-阿-哈 4.呼-厄-雅 5.洪-哥-廷-加 6.梅-哈-申-加 7.鄂-帕 8.梅-卡 9.朔-玛-库-萨 10.多-哈-克耳-雅 11.摩-厄-卡-内-卡-舍-盖 12.达-辛-贾-哈-加 13.伊克-哈-舍 14.洛-内-卡-舍-盖



[14]1.匈克-春-加-达 2.贺内-察-达 3.柴-腊 4.瓦克-察-赫-达 5.胡-温-纳 6.察-腊 7.瓦-孔-纳 8.瓦-孔-察-腊



[15]卡佛，《北美洲腹地三年巡游纪行》，第166页。



[16]1.贺-腊-塔-木-玛克 2.玛-托-诺-玛克 3.悉-普什-卡 4.塔-纳-楚-卡 5.奇-塔-内-玛克 6.厄-斯塔-帕 7.梅-泰-阿-克



[17]〔怀特注〕约瑟夫·基普生于1849年；其父詹姆斯·基普是一个著名的商人，在密苏里河上游一带经商多年；其母厄思·伍门是一个曼丹部的印第安人；参看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66—167页，并参看《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84页。



[18]1.米特-切-罗-卡 2.明-内-帕-塔 3.巴-贺-哈-塔 4.悉赤-卡-贝-鲁-帕-卡 5.厄-提什-朔-卡 6.阿-纳赫-哈-纳-梅-特 7.厄-库-帕-贝-卡



[19]1.阿-切-帕-贝-柴 2.厄-萨赤-卡-布克 3.贺-卡-鲁特-柴 4.阿什-博特-齐-阿 5.阿-辛-纳-德-阿 6.厄塞-凯普-卡-布克 7.乌-萨-博特-锡 8.阿-哈-奇克 9.西普-泰特-查 10.阿什-卡内-纳 11.布-阿-达-沙 12.鄂-贺特-杜-沙 13.佩特-柴勒-鲁赫-帕-卡



〔怀特注〕摩尔根“发现了克劳部的母系族外婚氏族组织，这个观察结果曾一度遭到怀疑，但被后来的研究工作彻底证实了。……”引自罗伯特·洛维的“路易斯·摩尔根在历史展望中”一文，载罗伯特·洛维所编之《献给A.L.克娄伯的人类学论文集》（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州，1936年），第169页。



[20]〔怀特注〕摩尔根于1862年在密苏里河流域旅行时，从梅耳居姆那里获得大量民族学的资料；参看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67—176、183—192页；并参看《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33页和第186页注。



[21]以这种行为来表示哀悼，这在克劳人当中是常见的习俗。他们在举行一种宗教大典“巫术会”的时候，也常用这种行为来表示宗教上的献礼。我听说，在巫术会上悬挂一个篮子盛献神之物，这种篮子往往能收集五十节甚至一百来节手指。我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带的一个克劳人的营地里，见到一些男人和女人都因履行这个习俗而将手指切除了。〔怀特注〕见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87页，有梅耳居姆关于这部分仪节所写的报道。



[22]〔怀特注〕这种风俗已渐为我们所了解而称之为娣媵制。摩尔根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中发现许多这种婚姻的例子；参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22、35、111—112、128、170页；并参看《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38页。



[23]1.雅-哈 2.诺-库塞 3.库-木 4.卡耳-普特-卢 5.厄-绰 6.土斯-瓦 7.卡特-楚 8.贺-托尔-利 9.索-帕克-图 10.土克-科 11.楚-拉 12.窝-特科 13.胡-赫洛 14.乌-彻 15.阿-阿 16.鄂-彻 17.鄂克-春-瓦 18.库-瓦-库-彻 19.塔-木耳-基 20.阿克-图-雅-楚耳-基 21.伊斯-法-努耳-克 22.瓦-赫拉克-库耳-基



[24]“未详”指该名称的意义不明。



[25]〔怀特注〕劳瑞芝牧师是阿肯色州以西克利克代监厅塔拉哈悉传道会长老派传道团的一位传教士。他还把克利克人的亲属称谓提供给摩尔根，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86页。



[26]第一胞族 库-沙普 鄂克-拉



1.库什-伊克-萨 2.劳-鄂克-拉 3.鲁-拉克 伊克-萨 4.林-鄂克-鲁-沙



第二胞族 瓦-塔克-伊-胡-拉-塔



1.楚-番-伊克-萨 2.伊斯-库-拉-尼 3.奇-托 4.沙克-楚克-拉



[27]〔怀特注〕拜英顿牧师是乔克塔土邦惠洛克地方长老派传道团的一位传教士。他也曾协助摩尔根调查乔克塔人的亲属称谓；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35、190、286页。



[28]〔译者注〕“印第安准州”原文为“Indian Territory”，Territory指当时尚未建州但已有本地立法机构的地区。



[29]Ⅰ.科伊



1.科-茵-楚什 2.哈-塔克-弗-什 3.嫩-尼 4.伊斯-锡



Ⅱ.伊西-班-伊



1.沙-乌-伊 2.伊西-班-伊 3.明-哥 4.胡什-科-尼 5.董-尼 6.贺-冲-察布-巴 7.纳-朔-拉8.楚-赫拉



[30]〔怀特注〕柯普兰德牧师是乔克塔土邦本宁顿地方长老派传道团的一位传教士，他于1859年5月给摩尔根提供了有关乔克塔人亲属称谓的资料，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90、286页。



[31]1.阿-内-惠-雅 2.阿-内-呼-泰 3.阿-内-加-塔-加-尼 4.祖-尼-利-阿-纳 5.乌-尼-斯达-斯迪 6.阿-尼-卡-维 7.阿-尼-萨-贺克-尼 8.阿-努-卡-洛-亥“阿-尼”表示复数



[32]〔怀特注〕摩尔根于1860年作郊野旅行时，曾到衣阿华州艾理士牧师的家里去拜访他，但未见着。至1862年，摩尔根终于到他家和他见了面，进行了交谈；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89—90、135—136页，又第213页注B36，有传记性的资料。



[33]按鄂吉布瓦语，“基-奇”的意思是“大”，“加-米”的意思是“湖”，“基奇加米”是土著们对于苏必利尔湖及其他大湖的称呼。



[34]〔怀特注〕亨利·劳维·斯库耳克拉夫特（1793—1864），美国的民族学家。他是“大易洛魁社”的荣誉社员；见卡尔·雷塞克，《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芝加哥，1960年），第25—26页。〔译者注〕“大易洛魁社”是摩尔根等人所组织的一个团体，详见本书所附“摩尔根传略”。



[35]1.迈-茵-根 2.玛-夸 3.阿-米克 4.梅-舍-卡 5.米克-鄂-诺 6.梅-斯夸-达-瑞 7.阿-迪克 8.楚-厄-斯奎-斯凯-瓦 9.鄂-季-爵克 10.卡-卡克 11.鄂-梅-基-兹 12.孟 13.阿-阿-韦 14.舍-舍贝 15.凯-纳-比格 16.瓦-朱什 17.瓦-贝-扎斯 18.木什-卡-乌-兹 19.阿-瓦-西斯-萨 20.纳-玛-宾 21.———— 22.纳-玛 23.凯-诺-哲



[36]鄂吉布瓦部有一位名叫凯-威-孔斯的首领死于1840年左右，享年九十岁。为我提供材料的人曾经问他，他为什么不退休，把职位传给他的儿子？答复是：他的儿子不能够继承他；继承权属于他的外甥艾-夸-卡-米克，他会得到这个职位。这是他的姊妹的儿子。根据这个说明便可知道，自古以来，直到近代，世系是按女性下传的。从这个说明的口气看来，并不是说这位外甥根据世袭职位的权利一定要得到这个职位，不过只是说他是世系上的继承者，因此他实际上肯定会被选中而已。



[37]1.摩-阿 2.姆-科 3.木克 4.米斯-沙-瓦 5.玛阿克 6.克-瑙 7.恩-玛 8.恩-玛-佩-纳 9.姆-格-泽-瓦 10.彻-夸 11.瓦-博-佐 12.卡-卡格-舍 13.瓦克-锡 14.彭-纳 15.姆-凯-塔什-舍-卡-卡 16.渥-太-华



[38]当读作渥-太-华。



[39]1.摩-华-瓦 2.孟-瓜 3.肯-达-瓦 4.阿-帕-科塞-厄-阿 5.卡-诺-查-瓦 6.皮-拉-瓦 7.阿-塞-朋-纳 8.孟-纳-托 9.库耳-斯瓦 10.（原名读音未详）



[40]1.姆-瓦-瓦 2.玛-瓜 3.姆-夸 4.韦-瓦-锡 5.姆-塞-帕-斯 6.姆-阿思-瓦 7.帕-拉-瓦 8.普萨凯-瑟 9.沙-帕-塔 10.纳-玛-撒 11.玛-纳-托 12.佩-萨-瓦 13.帕-塔克-厄-诺-瑟



〔译者注〕试以本注同上注对照，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可看出邵尼人的方言和迈阿密人的方言是很近似的。例如：



狼氏——迈阿密人读作“摩-华-瓦”，邵尼人读作“姆-瓦-瓦”。



野凫氏——迈阿密人读作“孟-瓜”，邵尼人读作“玛-瓜”。



火鸡氏——迈阿密人读作“皮-拉-瓦”，邵尼人读作“帕-拉-瓦”。



这几个名词的读音，彼此相距极近。但也有一些名词则对应不上，如雕氏、豹氏、浣熊氏等。其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怀疑的名词，那就是迈阿密人的“雪氏”，据注39读作“孟-纳-托”；而邵尼人的“蛇氏”则读作“玛-纳-托”，这两个读音非常近似；而且，我们根据“孟-瓜”与“玛-瓜”对应之例类推，则此处之“孟-纳-托”亦当与“玛-纳-托”对应。因此，我们怀疑迈阿密人的“雪氏”即是邵尼人的“蛇氏”。“雪”的英文作“Snow”，“蛇”作“Snake”，在英文草书中颇易混淆，此处是否系摩尔根手稿之误，或系排印之误，姑且提出，以待进一步的考订。



[41]在每个部落中，个人名字即能表明属于哪一个氏族。例如，在索克部和福克斯部中，“长角”这个名字是属于鹿氏的；“黑狼”是属于狼氏的。在鹫氏族中，有下列这些名字为例：“卡-波-纳”，意为“曳巢之鹫”；“贾-卡-夸-佩”，意为“昂首而蹲之鹫”；“佩-阿-塔-纳-卡-贺克”，意为“飞越一大树枝之鹫”。



[42]1.摩-华-维斯-索-乌克 2.玛-奎斯-索-季克 3.帕-沙-加-萨-维斯-索-乌克 4.玛-沙-瓦-乌克 5.卡-卡-奎斯-索-乌克 6.帕-米斯-索-乌克 7.纳-玛-西斯-索-乌克 8.纳-努斯-苏斯-索-乌克 9.纳-纳-玛-勾-乌克 10.阿-库-内-纳克 11.瓦-科-阿-维斯-索-季克 12.卡-彻-科内-阿-韦-索-乌克 13.纳-玛-韦-索-乌克 14.玛-舍-玛-塔克



[43]〔怀特注〕1860年6月，摩尔根在美属堪萨斯准州的索克人和福克斯人特居地会见了安托万·古奇。古奇是一个麦诺米尼人，他替索克人和福克斯人充当翻译；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80、212页，注12。



[44]1.基诺 2.玛-麦-鄂-雅 3.阿-佩-基 4.阿-内-波5.波-诺-基克斯



[45]1.阿-阿-皮-塔-佩 2.阿-佩-基-厄 3.伊-波-塞-玛 4.卡-卡-波-雅 5.摩-塔-托-西斯 6.卡-提-雅-耶-米克斯 7.卡-塔-格-玛-内 8.厄-科-托-皮斯-塔克斯



[46]〔怀特注〕卡伯特森夫妇是摩尔根于1862年溯密苏里河而上作郊野旅行时乘轮船“大鹫展翅号”的旅伴。卡伯特森是一个著名的商人，曾在密苏里河上游地区经商多年。摩尔根从他们夫妇那里获得许多民族学的资料。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42及以后诸页，第221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89页。



[47]Ⅰ.狼氏 土克-悉特



1.玛-安-格里特，大足。 2.维-索-赫特-科，黄树。3.帕-萨-昆-阿-孟，摘玉蜀黍。4.韦-雅尔-尼-卡-托，忧虑者。5.土什-瓦尔-卡-玛，渡河。6.鄂-伦姆-阿-内，朱红。7.彭-阿尔-尤，立于炉旁之犬。8.坤-伊克-察，长身。9.孟-哈尔-塔尔-内，挖掘。10.农-哈尔-敏，逆流而上。11.龙-乌什-哈尔-卡尔-托，木柴。 12.毛-索-托，取来。



Ⅱ.龟氏 波克-库-温-哥



1.鄂-卡-贺-基，统治者。2.塔-科-翁-鄂-托，高岸。3.悉-哈尔-翁-鄂-托，拉下山。4.鄂勒-哈尔-卡尔-麦-卡尔-托，选举人。5.玛-哈尔-鄂-卢克-提，勇敢。6.土什-基-帕-奎斯-伊，绿叶。7.通-乌耳-温-锡，最小之龟。8.韦-伦-温-锡，小龟。9.利-坤-阿-伊，啮龟。10.奎斯-艾塞-基斯-托，鹿。



其余两个亚氏族已绝灭。



Ⅲ.火鸡氏 普耳-拉-乌克



1.摩-哈尔-阿-拉，大鸟。2.勒-勒-瓦-尤，鸟啼。3.木-昆-瓦-贺-基，眼痛。4.木-哈尔-摩-维-卡尔-努，以爪在小径上抓搔。5.鄂-平-贺-基，负鼠所栖之地。6.木-贺-韦-卡-肯，老胫骨。7.董-鄂-纳-鄂-托，漂流之木。8.努耳-阿-玛尔-拉尔-摩，水栖。



9.木-克棱特-哈尔-内，掘根者。10.木-卡尔姆-胡克-塞，赤面。11.库-瓦-贺-克，松林地带。12.乌-楚克-哈姆，以爪抓地者。



[48]〔怀特注〕威廉·亚当斯是一个特拉华部的印第安青年，他在东堪萨斯的特拉华传道团受过教育。摩尔根于1859年和他会过面；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55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89页。



[49]〔怀特注〕这份材料是摩尔根于1859年在东堪萨斯的浸礼会特拉华传道团得到的；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52—53、209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89页。



[50]Ⅰ.土克-塞-吐克



1.内-赫-贾-鄂 2.玛-夸 3.恩-德-雅-鄂 4.瓦-帕-魁



Ⅱ.托内-巴-鄂



1.加克-波-木特 2.———— 3.托内-巴-鄂 4.韦-骚-玛-温



Ⅲ.火鸡胞族



1.纳-阿-玛-鄂 2.加-赫-科 3————.



[51]〔怀特注〕这次是1862年摩尔根到堪萨斯准州去作的郊野旅行；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35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19页注。



[52]读者可以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印第安部落的原名及其意义。



[53]1.玛耳斯-逊 2.皮斯-苏 3.阿-韦赫-苏斯 4.斯库克 5.阿-伦克-苏 6.塔-玛-夸 7.玛-古赫-勒-卢 8.卡-巴赫-塞 9.木斯-夸-苏 10.克-彻-加-贡-哥 11.麦赫-科-阿 12.彻-瓜-利斯 13.库斯-库 14.玛-达-韦-苏斯



[54]〔怀特注〕见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28页。



[55]〔怀特注〕罗伯特·肯尼科特（1835—1866），自然科学家，探险家，芝加哥科学院创办人之一，他在雷德河地区和加拿大西北部游历过。他向摩尔根提供了奴隶湖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还有乌塔人的亲属称谓（那是从他们派往华盛顿访问的一个代表团那里打听来的）；见《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128、219页；又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32、234、252、289、290页。



[56]〔怀特注〕乔治·吉布斯于1860年在华盛顿准州的西北边界勘测队工作，他向摩尔根提供了斯波坎印第安人的亲属称谓；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90页。



[57]〔怀特注〕艾伯特·加拉丁（1761—1849），瑞士—美国政治家、财政家、学者。他担任过纽约史学会的主席，摩尔根的“关于易洛魁人的几封信”就是“投寄”给他的（这些信后来成为《易洛魁联盟》一书的基础）。他又是1842年美洲民族学会的创办人之一。



[58]〔怀特注〕见本书注。



[59]艾伯特·加拉丁，“赫耳的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美洲民族学会报告书》，第2卷（纽约，1848年），第149页。



[60]〔怀特注〕威廉·希利·朵尔（1845—1927），美国自然科学家；他于1871—1884年间在阿拉斯加的美国海岸勘测队工作。



[61]威廉·朵尔，《阿拉斯加及其资源》（波士顿，1870年），第414页。



[62]赫伯特·霍威·班克罗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共五卷（纽约，1875年），第1卷，第109页。



[63]〔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283页感谢马休·倭克尔的帮助，倭克尔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维安多特族混血种”。参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59、210页。



[64]邵尼人早先崇拜一位女神，叫做“哥-哥麦-撒-玛”，意即“我们的老祖母”。



[65]亨利·劳维·斯库耳克拉夫特，《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现况和前景》，共六卷，修订本（布法罗，1851年），第4卷，第86页。



[66]〔怀特注〕塞缪尔·戈尔曼牧师于1860年在新墨西哥克瑞桑印第安人的拉古纳村担任浸礼会的传教士。他向摩尔根提供了拉古纳人的亲属称谓；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90页。



[67]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斯蒂文斯英译本（伦敦，1725—1726年），第3卷，第299页。



[68]同上书，第4卷，第171页。



[69]同上书，第3卷，第203页。



[70]同上书，第4卷，第33页。



[71]同上书，第4卷，第171页。〔怀特注〕引文中的重点是摩尔根加的。



[72]爱德华·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版（伦敦，1870年），第286—287页。



[73]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4卷，第231页。



[74]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第287页。



[75]W.H.布瑞特牧师，《圭亚那印第安人部落的现况与风俗》（伦敦，1868年），第98页；转引自约翰·卢博克的《文明的起源》（纽约，1874年），第98页。




第七章 阿兹特克联盟

ע






对于阿兹特克社会的错误见解——阿兹特克人的进步水平——纳华特拉克部落——他们定居于墨西哥——公元1325年建立了墨西哥村——公元1426年成立了阿兹特克联盟——领土范围——人口估计数——阿兹特克人是否按氏族和胞族组织——酋长会议——酋长会议可能具有的职权——蒙蒂祖玛所担任的官职——任职由选举产生——蒙蒂祖玛之被罢免——该职位可能具有的职权——阿兹特克人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其政体为一种军事民主制

攻占墨西哥村的西班牙冒险家们有一个错误的见解，他们认为阿兹特克人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以为其基本性质同欧洲当时的君主国完全一样。早期的西班牙著述者对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原则未加以细致的考察，就普遍地接受了这个意见。随着这种误解产生的是一套与阿兹特克人的制度不相符合的术语，因此，他们所叙述的历史情节几乎完全失实，以至于简直像是有意伪造的一样。阿兹特克人唯一的城堡被攻陷以后，他们的政府机构随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西班牙人的统治；而阿兹特克人的内部组织和政治体制问题基本上也就无人过问了。

ע




阿兹特克人以及参加他们联盟的各部落都不知道用铁，因而没有铁制的工具；他们没有货币，以物易物；但他们使用天然金属，从事灌溉耕作，织造粗糙的棉织品，用土坯和石块建筑公共住宅，并制造质量精良的陶器。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中级野蛮社会。他们的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他们过着大家庭生活，一个大家庭包括了许多有亲属关系的小家庭；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实行共产主义的。我们确切知道：他们每天只安排一顿正餐；就餐时是分别进行的，男子先单独吃，然后才是妇女和小孩吃。他们没有用餐的桌椅，他们还没有学会用文明民族的方式来用这一天仅有的一顿饭。上述这些社会状况的特征已足够表明他们相应的进步水平了。

阿兹特克人以及墨西哥其他地方和中美、秘鲁的村居印第安人，共同为处于这个阶段的古代社会状态提供了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最好例证。他们代表了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大进步阶段；我们看到，来自上一个文化阶段的种种制度在这一个阶段中达到了高度的水平，而且，这些制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将要转入一个更高级的文化状态，在文明未能出现以前还要经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村居印第安人的命运却没有使他们达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充分体现的那个高级野蛮社会。

墨西哥峡谷的印第安村落为欧洲人展现出一幅久已湮没了的古代社会情景，这种社会状态是那么稀奇古怪，以至当时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好奇心。人们对于墨西哥的土著和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所写的著作，比起对其他进步水平相同的民族、或对其他重要性相等的事件所写的著作要多出十倍。然而，人们对墨西哥土著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得到的正确知识，却比对任何其他民族所知道的要少。令人惊异的景象燃起了幻想的火焰，于是，传奇式的故事到处流传，而且一直保留到今天。因此之故，我们竟无从确知阿兹特克人的社会结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严重损失。我们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只好对此深表遗憾。不过，我们将来如果想恢复阿兹特克联盟的历史原貌，那么，即使是经过这样一番辛苦加工所写出来的作品看来还是有些用处。某些事实还是可以肯定的，而根据这些事实又可以推知一些另外的事实；所以，只要方向正确，从头开始研究，仍有可能恢复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面貌，至少可以恢复一部分。

早期史学著作中所谓的“墨西哥王国”和后来的史学著作中所谓的“墨西哥帝国”，都是凭幻觉虚构出来的。在那个年代，由于对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制度缺乏正确的了解而把他们的政府描写成一个君主国，仿佛还说得有根有据；但我们不能再替这种错误见解作辩护了。要知道，西班牙人所发现的只不过是由三个印第安部落所结成的一个联盟，像这样的联盟在美洲大陆上到处都有，那些西班牙著述者毫无必要来对这一简单的事实加以夸大。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政府是一个由酋长会议掌管的政府，此外再配合一个指挥军队的总司令。这是一种两权政府；内政权由会议代表，军权由一个最高军事酋长代表。因为参加联盟的各部落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所以，如果需要一个比联盟更专门一些的名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军事民主政府。

阿兹特克联盟是由三个部落组成的，即阿兹特克部（或称墨西哥部）、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在这里只出现社会体系中的两个上层环节。至于它们是否具备第一层环节和第二层环节，也就是说，它们是否具有氏族和胞族，这在西班牙著述者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中都找不到明确的说法；但是，他们曾含糊地描写过某些制度，我们只有将那些制度作为社会体系中缺少的那两个环节才能理解它们。虽然胞族并非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氏族却是绝不可少的，因为氏族是这种社会制度所凭借为基础的单元。阿兹特克人的许多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上的渺茫而无路可寻的迷宫，我不打算进入这个迷宫，而冒昧地要求读者只注意有关阿兹特克人社会制度的少数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有助于说明这种社会制度的真正性质。在这个步骤之前，必须略谈一下这个联盟同它周围各部落之间的关系。

从北方迁来定居在墨西哥峡谷及其附近的同种部落共有七个，阿兹特克部即其中之一；他们也是西班牙征服时期当地具有历史意义的部落之一。按照他们的传统，他们把自己统称为纳华特拉克人。阿科斯塔于1585年访问过墨西哥，他的著作1589年出版于塞维耶，在这部著作里记载了土著中所流行的关于他们分批从阿兹特兰迁来的传说，并记下了各批移民的名称及其定居的地址。他记载他们来到此地的顺序如下：1.索契米耳卡人，意即“花籽之族”，他们定居在荷契米耳科湖畔，位于墨西哥峡谷的南坡；2.察耳卡人，意即“口民”，他们在前者迁来以后很久才来到此地，定居于前者附近的察耳科湖畔；3.特帕内坎人，意即“桥民”，他们定居在特兹库科湖西岸的阿兹科波查耳科，位于墨西哥峡谷的西坡；4.库耳华人，意即“弯曲之民”，他们定居在特兹库科湖东岸，后来被称为特兹库坎人；5.特拉特卢伊坎人，意即“锡腊山之人”，他们发现谷中环湖之地均已有人占领，就往南越过锡腊山而定居于该山之南；6.特拉斯卡拉人，意即“面包之民”，他们同特帕内坎人共同居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往东迁出峡谷而定居于特拉斯卡拉；7.阿兹特克人，他们最后来到此地，占有今天墨西哥城所在之地。

ע


 阿科斯塔又说，“他们来自北面的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现在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称之为新墨西哥。”

ע


 艾瑞腊

ע


 和克拉维黑罗

ע


 也都记载了这个传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传说中没有提到特拉科潘人。他们很可能是特帕内坎人的一个分支，他们始终住在特帕内坎部的原地，而该部落其余的人似乎已经迁往特拉斯卡拉人正南面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被称为特佩阿卡人。特佩阿卡人也有着“七洞”的相同传说，他们所操的方言亦属纳华特拉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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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说表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不可能是杜撰的事实，即：七个部落直接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他们的方言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传说还说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他们是从北方来的。由此可见，他们原先本是一个族，由于自然分化的结果，变成了七个或更多的部落。而且，大概是由于这样，也只有是由于这样，才产生了阿兹特克联盟，像这种组织，其最重要的基础就在于共同的语言。

阿兹特克人来到这个峡谷的时候，发现最好的位置都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经过几次迁移之后，终于在一块小小的沙壤空地上定居下来，这块空地位于一片沼泽之中，周围环绕着火山岩原野和一些天然的池沼。据克拉维黑罗的记载，他们于公元1325年在这里建立了著名的墨西哥村（即铁诺支第特兰），时在西班牙征服前一百九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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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人口不多，生活贫困。所幸的是，荷契米耳科湖和察耳科湖的出口以及西面山坡上流下的溪涧，都流经他们的住地而注入特兹库科湖。他们具有认识地利的智慧，于是就开渠筑堤，利用上述这些水源所供之水，在他们的村落周围开辟一个面积庞大的人工池沼；那时候，特兹库科湖的水面比今天的水面要高一些，因此，当他们的建池工程全部完毕以后，这个峡谷中任何一个部落的位置都不如他们的位置安全了。完成这项任务所依靠的机械工程知识是阿兹特克人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成就，或许就不能崛起而凌驾于周围各部落之上。此后继之以独立与繁荣，他们应时而兴，成为峡谷中诸部落的霸主。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他们的村落就是建立在这么晚近的年代，其情况如上所述，这个传说基本上是可以相信的。

在西班牙征服时代，七个部落中有五个居住在峡谷里，即：阿兹特克部、特兹库坎部、特拉科潘部、索契米耳卡部和察耳卡部；这个峡谷十分狭小，面积大约相当于罗德艾兰州。这是一个山区的盆地，或者说是一个高原上的盆地，它没有出口，呈椭圆形，南北最长，周围一百二十英里，除了水面积以外，占地约一千六百平方英里。如上所述，这个峡谷的周围山冈连绵不断，一条山脊高过一条山脊，在两层山脊之间有着洼地，这样就把这个峡谷环绕在重峦叠障之中了。上面提到的五个部落分居在三十个左右的村落中，其中以墨西哥村为最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部落曾有相当数量的人移殖于峡谷之外或移殖于附近的山坡之上；但相反的，却有极多的证据表明今天墨西哥的其余地区在当时是为许多不操纳华特拉克语的部落所占据的，而且那些部落大多数是独立的。纳华特拉克部落中，其余不住在墨西哥峡谷里的有特拉斯卡拉部、乔卢拉部（据推测为前者的一个分支），特佩阿卡部、徐荷金科部、麦兹第特兰部（据推测为特兹库坎部的一个分支）和特拉特卢伊坎部，除最后一个部落和特佩阿卡部以外，余者全都是独立的部落。其他一大批部落按地域形成集团，约有十七个集团，操各种语系的方言，占据墨西哥其余的地区。他们四分五裂，各自独立，其情况同一百多年以后在美国和英领美洲境内发现的那些部落几乎完全一样。

阿兹特克联盟是在公元1426年组成的，在此以前，峡谷中的部落没有发生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他们不统一，彼此交战不已，势力范围仅限于自己所占据的地方。大约就在这时候，阿兹特克部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开始显露出来，其结果是使他们人口繁殖、力量雄厚。在他们的军事酋长伊茨考特耳的领导下，把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早先建立的霸权推翻，而组成一个同盟或联盟，这是他们以前彼此交战所产生的成果。这是他们三个部落间的一种攻守同盟，并约定彼此当按某种固定的比例分享战利品以及分享今后被征服部落所缴的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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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贡品包括被征服的村落所制造的纺织物和园艺产品，似乎是按一种制度征取的，而且勒索甚为苛严。

这个联盟的组织方式已经湮没无闻了。它究竟仅系一种可以随意继续或解散的同盟；还是一种像易洛魁联盟那样的固定组织、其成员彼此间的关系具有永久性的明确规定？这个问题现在很难断言，因为缺乏详细的资料。在一切有关地方行政自治方面，每一个部落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在一切有关进攻或防御的问题上，这三个部落对外却是一个整体。虽然每一个部落自有其酋长会议和最高军事酋长，但阿兹特克部的军事酋长则为全联盟部队的总司令。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推测出来，那就是：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对于阿兹特克部军事酋长的推选和认可都有发言权。阿兹特克部之获得最高军事指挥权，自然表明他们在三个部落建立联盟的条款时具有操纵的势力。

特兹库坎部的最高军事酋长尼查华耳科乔特耳曾被罢黜过，或至少曾失去他的职位，而由于阿兹特克部的处理，使他于这时候（1426年）复职。这个事件可以视为组成联盟（或称之为同盟亦可）的纪元。

我们在讨论那些有助于说明联盟组织性质的少数几件事实以前，必须先简单地叙述该联盟在其短短的存在期间在扩张领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从公元1426至1520年，九十四年之间，这个联盟同它的邻近部落不断进行战争，特别是从墨西哥峡谷往南到太平洋沿岸、再由此向东直抵危地马拉这一带的弱小的村居印第安部落受其攻击尤甚。他们首先着手征服距离最近的一些部落，仗着他们的人多和行动的集中取得胜利，他们迫使被征服者向他们纳贡。这一地带的村落为数很多，但都是很小的村子。许多村子只是一大栋由土坯或石块盖造的建筑物而已，一些村子则有几幢这样的建筑物。这些集体公有的共同住宅对于阿兹特克人的征服活动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不过它们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阿兹特克联盟不时地向它们进行抄掠，公开地要求获取战利品、征索贡赋，并捕捉俘虏作为祭神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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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这个地区内的主要部落，除了少数例外，都统统被征服而成为藩属了，就连今天维拉克鲁斯附近的托通纳克斯一些零散的村落也包括在内。

他们并未想把这些部落合并入阿兹特克联盟之内，因为在他们的制度下，语言的障碍使他们不可能这么办。对那些部落，仍任其由它们自己的酋长管理，任其遵循它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偶尔也派一个收集贡品的人住在他们那里。这种无所收获的征服，正反映了他们的制度的真正性质。一个强者统治了一个弱者，除了强迫弱者违背心愿地交纳贡品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甚至也不打算组成一个民族。如果他们是按氏族组织的，那么，个人除了通过氏族以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成为其政府的一员，一个氏族除了并入阿兹特克人、特兹库坎人或特拉科潘人的氏族以外也别无其他途径可以被接纳。阿兹特克联盟对待被征服的部落，本可以采取罗木卢斯把被征服的拉丁部落并入罗马的那种办法；但是，即使能够消除语言的障碍，他们的进步水平也还不足以形成这样的观念。由于同样的理由，假如他们向被征服的部落移送殖民者，也不可能使那些部落受其同化而达到加入阿兹特克社会体系的程度。阿兹特克联盟虽然施加了威胁，虽然迫使那些情绪敌对而随时准备反叛的部落受到了压力，但他们自己实在并没有增添什么力量。不过，他们似乎有时也使用被征服部落的军队，并与他们分享战利品。阿兹特克人在成立联盟以后能做的只有把这个联盟扩大到其余的纳华特拉克部落身上。他们未能完成这个任务。索契米耳卡部和察耳卡部并未加入该联盟，他们虽然也要纳贡，但名义上仍享有独立地位。

对于所谓阿兹特克王国或帝国，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根据仅仅如此。这个联盟在其西面、西北、东北、东面和东南，都与敌对的独立部落相对峙；例如，在西面有米乔卡人，在西北有鄂托米人（鄂托米人中有些散居的分支邻近墨西哥峡谷，已被迫纳贡），在鄂托米人之北有契契麦克人或野人部落，在东北有麦兹第特兰人，在东面有特拉斯卡拉人，在东南有乔卢拉人和徐荷金科人，在这两个部落之东和东南的则有塔巴斯科人、恰帕人和查波特克人。在这几个方面，阿兹特克联盟的统治范围不超过墨西哥峡谷一百英里，其周围有一些地区无疑是中立地带，它将联盟同其世代的仇敌隔开。那些西班牙编年史中的墨西哥王国就是根据这样一点有限的资料虚构出来的，而后来在近代的历史书中更煊染成为阿兹特克帝国了。

关于墨西哥峡谷和墨西哥村的人口数字，似有必要稍微谈一谈。我们没有方法确定住在峡谷中的五个纳华特拉克部落究竟有多少人。任何估计都必然是推测性的。那么根据我们对他们的园艺、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制度、他们的有限地域以及对他们接受的贡物所知道的一切来进行推测，如果估计其人口总数为二十五万，大概已经过高了。根据这个估计，每平方英里约一百六十人，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纽约州平均人口数的两倍，而与罗德艾兰州的平均人口数大致相等。峡谷中的村落据说只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在这么些村落中如何能拥有上述那么大量的人口，要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点是很困难的。有些人认为他们的人口数比这个数字还要更高，那么，势必要说明一个问题，即：一个野蛮民族，既没有成群的牲畜，又没有田野农业，其维持生存的人数如何能超过一个具有这些优越条件的文明民族现在在同等大小的地域内所能维持的人数？这个问题是无法说明的，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根本不可能是真实情况。在此人口总数中，或许可能有三万人属于墨西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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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超出上面所提示的观念范围来讨论墨西哥峡谷中诸部落的位置与关系。必须从美洲土著的历史中删除阿兹特克君主国，因为这是虚妄的，而且也是对印第安人的歪曲，他们既不曾发展过君主制度，也不曾发明过君主制度。阿兹特克人所组成的政府只不过是一种部落联盟，仅此而已；其组成方式与配合机能或许还不如易洛魁联盟。在谈到这个组织时，只要用军事酋长、首领和酋帅来区别他们的公职人员就足够了。

墨西哥村是美洲最大的一个村落。它很神妙地位于一个人工湖的中央，其庞大的公共住宅涂满了石膏，发出耀眼的白光，四面以堤道与外界相通，西班牙人在远处望着这个村落，不禁惊心眩目。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古代社会，这个社会比欧洲社会要落后两个文化期，而它那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激动情绪。因此，对它的看法产生一定程度的夸张是不可避免的。

上文已经列举了少许细节，以便于表明阿兹特克人的进步水平，现在还可以再补充几点。我们发现他们有装饰的花园、储藏武器和军服的仓库、文雅的服饰、织造精美的棉织品、进步的工具和器皿以及种类日繁的食物；他们有图像文字，主要是用来记载每一个被征服村落所要交纳的实物贡品；他们有计算时间的历书，还有供物物交易之用的正式市场。他们已经创立了公廨，以适应市镇生活日益繁杂的需要；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祭司团体，并有神庙和包括杀人祭在内的种种祭典。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重要性亦在有增无已。上述这些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无需详述的细节，已经暗示出他们的制度发展到了何等水平。易洛魁人同阿兹特克人无疑地都曾有过同样的原始制度，而他们的现况相互对比之下，正显示了低级野蛮社会同中级野蛮社会之间的某些差异。

我们已经提出了上述这些初步的意见，但对于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制度还有三个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有待于讨论。第一，氏族和胞族的存在；第二，酋长会议的存在及其职能；第三，蒙蒂祖玛所担任的最高军事统帅职位的产生及其职能。

第一，氏族和胞族的存在 如果阿兹特克人有氏族组织，而早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却没有发现它们，这似乎很奇怪；我们的先人对易洛魁人的观察也同西班牙人差不多，而且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看的。早先曾有人指出阿兹特克人当中存在以动物命名的氏族，但没有猜想到它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而部落和联盟就是以它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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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的研究者未能在西属美洲领地的部落中注意到氏族组织的存在，这并不证明它之不存在；但是假如它确实存在，那就能完全证明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很不深入。

在西班牙人的著作中，有大量间接零散的证据指明阿兹特克人既有氏族又有胞族，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前面已经提到，艾瑞腊经常使用“亲族”这个术语，表明他已注意到由血缘关系团结在一起的集团。根据这种集团的大小来看，似乎只可能是氏族。他有时用“宗族”这个术语来指一个更大的集团，那就是指胞族了。

墨西哥村在地理上分为四区，每一区由一个宗族占据，这一个集团里面的人彼此在血缘关系上比同其他各区的人要亲密得多。每一区再划分为若干小区，每一个小区则由一个靠某种共同联系而结合成的团体所占据。

ע


 我们推测，这个团体就是氏族。再就与他们有亲属关系的特拉斯卡拉部来看，差不多也见到同样的现象。特拉斯卡拉人的村子也分为四区，每区各为一宗族所占据。每区各有其吐克特利（或最高军事酋长），各有其不同的军服、旗帜与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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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部落则由一个酋长会议统治，西班牙人把这个会议尊称为特拉斯卡拉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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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卢拉部与此相似，他们分为六区，艾瑞腊称之为六个“市区”，其情况可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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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分成各个社会团体的阿兹特克人，将墨西哥村中各个地区一一分配而占有之，这些地理上的区域是由于他们的居住方式产生的。艾瑞腊根据阿科斯塔的报道对墨西哥村初建时划分这些“区”的经过作了简单的叙述，如果我们依照上面的解释来理解他的叙述，那就能与事实的真相相去不远了。艾瑞腊谈到阿兹特克人“用石灰和石块建造一座崇拜偶像的神殿”，他接着说：“当这个工程完毕以后，神像命令一位祭司吩咐各个酋长，要他们把自己以及他们的亲属和从人分为四区，把为安置神像所建造的这座堂宇作为中心，每一区的人可以各随其所好去建造他们自己的住宅。这就是墨西哥城的四区，现在分别称为圣约翰区、圆圣玛丽区、圣保罗区和圣塞巴斯提安区。他们当即遵照命令划分了四区，神像再教导他们把他所指名的诸神按区分配，每一区都选定专门崇奉神祇的地方；因此，各区之内都有若干小区，其多少则根据神像指令他们崇奉的神祇数目而定。……墨西哥城，即铁诺支第特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上述的分区划定以后，那些自认为受损害的人就带着他们的亲属和朋友离开这里，另投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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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附近的特拉泰卢耳科。对这一段话作出合理的解释如下：他们按照血缘关系而进行划分，先分为四大部分，然后再分为许多小部分；这是为了叙述清楚所常用的方式。但是，实际的过程却与此恰恰相反；那就是，每一个亲属集团自己定居在一个地区，而关系最亲近的集团在自己选定地区时彼此毗邻相依。如果我们假定最低一层分划单位是氏族，而占有各区的是由亲近的氏族组成的胞族，那么，阿兹特克人在其村落中的基本分布状况就可以完全理解了。没有这个假定，就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一个民族，如按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起来，定居在一个村镇或城市里，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必然是按氏族、按部落分地而居。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部落即按照这样的方式定居在城市中。例如，罗马三部落都是按氏族和库里亚组成的，库里亚即等于胞族；他们在罗马城中也是按氏族、按库里亚、按部落分区定居的。腊姆尼部占据帕拉丁山，梯铁部大部分占据奎令纳耳，卢策瑞部大部分占据艾斯奎林。如果阿兹特克人分成氏族和胞族，但只有一个部落，那我们就必然会发现他们有多少个胞族就分多少区。同一胞族之中的每一个氏族大体上也是各占一地的。因为夫妻是不同氏族的，而子女究属父亲的氏族或属母亲的氏族则视世系由男性下传或由女性下传而异，所以，每一个地区内绝大多数的人自然是属于同一氏族的。

他们的军事组织是以他们的社会分划为基础的。正如涅斯托耳劝亚加米农把军队按胞族和部落编制那样，阿兹特克人的军队也是按氏族和胞族编制的。在一位土著作者泰佐佐莫克所写的《墨西哥编年史》中，提到有一次计划进攻米乔卡部的事。（我之能引用下面这段文字，得感谢友人伊利诺斯州海兰德的Ad.F.班德利耶先生

ע


 ，他现在正从事于该书的翻译工作。）该书说，阿亥卡特耳“向墨西哥人的队长特拉卡泰卡特耳和特拉乔赤卡耳卡特耳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讲话，他问全体墨西哥人是否都已按照各区的风俗习惯、在各区的队长率领下准备就绪；如已准备就绪，即可开拔，全体开往马特拉金科-托卢卡再集合。”

ע


 这段话表明他们的军队是按氏族、按胞族组织的。

我们从阿兹特克人的土地所有制也能推定他们是有氏族的。克拉维黑罗指出，“所谓‘阿耳台佩特拉里’（‘邑田’）〔阿耳台佩特耳＝邑〕就是那些属于市镇公众集体或乡村公众集体所有的田地，这些田地按市镇有多少区而划分为多少部分，每一区都占有自己的一部分田地，与其他区的田地各有分疆，不相干涉。这种田地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ע


 我们知道，这所谓的公众集体就是氏族，其各自分据一地区乃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克拉维黑罗以地区标志公众集体，实则是这些公众集体划分了地区，而且也是他们共同占有田地。联系每一个公众集体的因素是血缘关系，这个因素被克拉维黑罗忽略掉了，但艾瑞腊作了补充。艾瑞腊说，“还有另外一些领主，称为大父母〔即首领〕，他们的地产统统属于一个宗族〔即氏族〕，一个宗族住在一个地区之内；当新西班牙开始有居民并对土地进行分配之时，这种宗族为数很多；每一个宗族获得自己的一份土地，一直占有到今天；这种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全体公有；占有这种土地的人虽然可以终身享有，并可以遗留给自己的子嗣，但不得出卖；如果某一家族绝后无嗣，就必须将它交给最近的大父母，这些土地原是给予他的，但不得交给别人，这位大父母也就是这个地区或这个宗族的主管者。”

ע


 在这段叙述中，作者想要把事实同关于阿兹特克制度的流行理论两者调和起来，以至苦费心机而令人困惑莫解。他向我们介绍阿兹特克人有一种领主，就像一个封建所有主一样持有采地，并有爵号，他将他的采地和爵号传给他的子嗣。但是，为了符合于真实情况，他陈述了土地属于一个亲族团体这一基本事实，他把这个亲族团体称为大父母，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大父母即氏族首领，而土地则归氏族公有。认为首领是土地的保管人这种提法毫无意义。西班牙人发现印第安人的酋长与氏族有关，每一个氏族共有一份土地，而据艾瑞腊说，当酋长死去时，其职位由他的儿子补任。于是就尽其可能地把这种现象与西班牙的采地和爵号等同起来；并由于对酋长一职的性质和权限缺乏了解而产生了误解。有时他们又发现父亲的职位并不由儿子继承，而传给了别人；因此就有了进一步的说明：“如果某一家族（alguna casa，又一个封建的面貌）绝后无嗣，就必须将它〔土地〕交给最近的大父母”，这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被选为首领；我们从这句引文所能得出的最近于真实的结论即是如此。西班牙著述者们关于印第安人的酋长以及各部落的土地所有权方面给予我们的点滴资料，已被他们在行文时采用封建制度的术语弄得乱七八糟，其实在印第安人当中根本不存在封建制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西班牙著述者们所谓的“宗族”就是阿兹特克人的氏族，所谓的“领主”就是阿兹特克人的首领，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种首领的职位是由氏族世袭的，而在氏族成员中则由选举产生。如为男性世系，则人选将属于已故首领的亲生儿子或侄子，或属其直系孙子，或属其亲兄弟或从兄弟。但如为女性世系，则人选将属于他的一个兄弟或外甥，无论亲的或从的，这一点已在前文阐述过了。首领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所有权，因此没有任何土地可以转给别人。他之所以被设想为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他有一个终身的职位，同时因为有一份土地永久属于一个氏族，而他正是这个氏族的一位首领。在我们所见到的有关美洲土著的历史书中，由于对首领职位及其权限发生误解，已经产生了无数的错误推论。艾瑞腊的“宗族”、克拉维黑罗的“公众集体”，显然都是一种组织，而且是同一种组织。他们发现这种亲属团体是印第安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但不明其真相——我们不得不假定，这就是氏族。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把印第安人的酋长描写成领主，赋予他以支配土地和支配人身的权利，这种权利实在是他所不曾有过的。把印第安人的酋长描写成欧洲人心目中的领主，这是一个错误观念，因为领主一词所暗示的一种社会状态在印第安人中根本不存在。一个领主是由世袭特权而获得爵级和头衔的，他凭借剥夺全民权利的特殊立法来保有这种世袭特权。自从封建制度被推翻以后，国王或者王国再不可能宣称有这种爵级和头衔的人有权担任什么职务了。与此相反，一个印第安酋长之任职不是由于世袭权而是由全体选民的选举，全体选民只要有充分理由就有罢免他的权利。这个职位负有增进全体选民某些利益的义务。他无权支配氏族成员的人身、财产或土地。由此可见，在一个领主及其头衔和一个印第安酋长及其职位两者之间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一个是属于政治性社会的，其所体现者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侵占；另一个是属于氏族社会的，其基础为氏族成员的公共利益。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不容许有不平等的特权。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找到阿兹特克人有氏族组织的痕迹。至少已经发现了一个表面现象，可作为他们有氏族的例证。再者，我们本来早就可能产生这个印象了，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他们具有社会体系中的两个上层环节，即部落和联盟，而且我们已经知道，氏族组织在其他各部落中是普遍流行的。早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只要稍作精密的研究，即可使此问题不保留任何疑窦，那样一来，阿兹特克人的历史也就会大为改观了。

关于阿兹特克人继承财产的习俗规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资料混淆不明，矛盾百出。这些习俗反映在他们之中存在血缘集团，并反映出父亲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除了这两点之外，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题目便无关紧要了。如果父亲的遗产确由子女继承，则表明他们的世系由男性下传，也表明他们对财产的认识是非常进步的。但看来，享有继承权者大概不会只限于子女，任何阿兹特克人大概也不会有方寸之地可称为自己的私产，而得以随意出卖或转让他人。

第二，酋长会议的存在及其职能 我们可以预先推知阿兹特克人有酋长会议，因为根据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体系来看，这是不可缺少的机构。从理论上言之，这个会议当由号称首领的这一级酋长组成，这些首领以其终身任职代表各亲族团体。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我们看出他们必然会具有氏族组织，各氏族的主要酋长代表他们社会基层单元的人民，与北美各部落的情况相同。我们显然需要以阿兹特克人的氏族来解释他们之有酋长。阿兹特克人有一种会议，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至于这个会议成员的人数与会议的职能，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布腊塞·德·布尔堡曾概括地指出：“几乎所有的村镇或部落都划分为四个克兰或四个区，由其酋长组成大会。”

ע


 他的意思是否指每一区限定一名酋长，这可不清楚；但在另一处，他指出阿兹特克人的会议仅限于四名酋长。迪耶戈·杜朗的著作是在1579—1581年间写的，因此要比阿科斯塔和泰佐佐莫克两人的著作更早，他的记述如下：“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墨西哥推选了一位国王以后，再在这位国王的兄弟或近亲中选举四名贵族，赐以亲王的爵位，他们将来的国王也必须从这四人中选出〔他列举这四个职位的名号是：特拉卡赤卡耳卡特耳、特拉卡泰卡耳、艾祖阿瓦卡特耳、菲兰卡耳克〕。……这四名贵族在被选为亲王受爵之后，即组成王室会议，就像是最高会议的主席和裁判官一样，不经他们的同意，任何重要事务都办不成。”

ע


 阿科斯塔也列举了这四个职位的名号，随后他称占有这种职位的人为“选侯”，他说：“这四位显贵统统是大会的成员，国王如不同他们磋商则不能办任何一件大事。”

ע


 而艾瑞腊则把这种职位列为四级，他接着说：“这四种贵族都是最高会议的成员，国王如不同他们磋商则办不了任何大事，而任何一届国王必须由这四级显贵中选出，不得选举他人。”

ע


 用国王这个名词来称呼一个最高军事酋长，用亲王来称呼印第安人的酋长，这样的描写并不能在一个根本不存在国家、不存在政治性社会的地方创造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治性的社会；但这既是一种误称，自然就夸大歪曲了美洲土著的历史，因此必须予以废弃。据泰佐佐莫克所述，当徐荷金科部派使节到墨西哥建议双方缔结同盟以对抗特拉斯卡拉部的时候，蒙蒂祖玛对这些使者说：“兄弟子侄们，我欢迎你们！请你们稍稍等待一下，虽然我是国王，但我不能单独答复你们，我必须同神圣的墨西哥元老院全体酋长一道来答复你们。”

ע


 上引各条记载，均承认有一个最高会议，其权力足以支配最高军事酋长的行动，这就是主要之点。由此可见，阿兹特克人为了使他们自己免于受一个不负责的专制领袖的统治，所以规定领袖的行动必须受制于一个酋长会议，而且规定领袖由选举产生，并可以罢免。上引这些作家的记载很有局限性，且不完备，如果其中的意思表示该会议的成员仅限于四人（杜朗似乎暗示出这一点），那我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这个会议就不是代表阿兹特克部落，而是代表一个小小的亲族团体、由其中选出军事指挥官而已。这与酋长会议的原理不符。每一个酋长代表一个选民团体，所有的酋长合起来代表整个部落。有时候，从许多酋长中选出一部分人组成大会；但要通过统一的规定来决定人数，并规定今后永久维持这个名额。据说，特兹库坎部的会议由十四名成员组成，

ע


 而特拉斯卡拉的会议是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根据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和原则，阿兹特克部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会议，因此可以推想它是存在的。我们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出阿兹特克历史中被湮没的成分。了解这个会议的职能对于认识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很关紧要。

有一些流行的历史书把这个会议视为蒙蒂祖玛的顾问机构，视为他自己所设置的大臣会议；例如，克拉维黑罗说：“在这段征服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将见到蒙蒂祖玛经常同他的会议商量西班牙人的要求。我们不知道每次会议的人数，也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向我们提供一点必要的线索来说明这个问题。”

ע


 这是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而早期的作者未能确知这个会议的组织情况及其职能，这就充分证明他们的工作浮于表面。然而，我们知道，酋长会议是一个随氏族而产生的组织，它代表各个选民团体，它自古以来就具有一种天职和原始的统治权。我们已经发现一个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的会议、一个特拉斯卡拉部的会议、一个乔卢拉部的会议和一个米乔卡部的会议，每一个会议都是由酋长组成的。这可以确证阿兹特克人也有一个酋长会议；至于说这个会议只有四名成员，而且这四人都属于同一族，这却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墨西哥和中美的每一个部落都有其酋长会议。这个会议是部落的统治机构，它是美洲各地的土著所必具的特征。酋长会议是人类最古老的政府组织。在几个大陆上，从高级蒙昧社会，经过野蛮社会的三个期，直到文明社会的开端，我们可以看到酋长会议持续不断，等到人民大会出现以后，它才转变为一种筹商会议，然后由此产生了近代的两院制立法机构。

看来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一个由三部落主要酋长组成的联盟大会，以区别于每一个部落各自的会议。对这个问题需要作全面的阐述，要等这个问题阐明以后才能知道阿兹特克人的组织究竟只是在阿兹特克部初步控制下的一个攻守同盟，还是各部成员力量均等地共同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问题必须等待以后再解决。

第三，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权限与职能 根据最容易见到的材料，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仅称为“吐克特利”，意即“军事酋长”。作为酋长会议的一个成员，他有时称为“特拉陶尼”，意即“议长”。这个军事总指挥的职位是阿兹特克人当中最高的职位。它与易洛魁联盟的最高军事酋长是同一种职位，其权限亦同。在某些部落中，最高军事酋长在会议进行讨论和发表意见时有优先发言之权，从这个事实可以推测，凡是任最高军事酋长的人便成了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

ע


 没有一个西班牙的著述者用这个头衔来称呼蒙蒂。祖玛及其继任者。他们都代之以不适当的称号，称之为国王。有一个特兹库坎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名叫“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他在记叙墨西哥、特兹库坎和特拉科潘的最高军事酋长时，均简单地称之为军事酋长，另外附以一个标志部落的名称。他谈到当联盟初成立时三个酋长分配权力的事，又谈了成立联盟时召集三个部落的酋长开会的事，于是他接着说：“特兹库坎国王被人们尊称为‘阿库耳华·吐克特利’，又被称为‘契契麦卡特耳·吐克特利’，这是他的先人所拥有的称号，也是帝国的标志；他的舅父‘伊茨考钦’接受‘库耳华·吐克特利’的称号，因为他统治着托耳特克斯-库耳华人；而“托托基华钦’接受‘泰克帕努阿特耳·吐克特利’的称号，这个称号曾经是属于‘阿兹卡普察耳科’的。从此以后，他们的继承者各自沿袭原来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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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提到的‘伊茨考钦’（即‘伊茨考特耳’）就是联盟初成立时阿兹特克部的军事酋长。这个称号既是军事酋长的头衔，后来又为许多其他的人所袭用，因此，人们就把它和部落名称连在一起以表示敬意。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在印第安语中相当于最高军事酋长，在英语中相当于将军。

克拉维黑罗承认在纳华特拉克的其他几个部落中有此职位，而独独从来不用来称呼阿兹特克部的军事酋长。他说道：“在特拉斯卡拉，在徐荷金科，在乔卢拉，贵族的最高一级是‘吐克特利’。要获得这个爵位，必须出身高贵；必须在若干次战役中表现得最勇敢；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龄；还必须拥有大量的财富，因为凡是享有这种显贵地位的人开支甚为浩大，所以不得不有大量财富以维持其排场。”

ע


 自从蒙蒂祖玛被夸大为执掌文武大权的专制君主以后，他所任的职位的性质与权力便被人们忽略了——实际上未予以研究。蒙蒂祖玛的身份是他们的军事总指挥官，所以他具有赢得民众欢心和博取民众尊敬的条件。这个职位，对于部落和联盟是有危险性的，但又是不可缺少的。历览人类的经验，从低级野蛮社会以至今日，这一直是一个有危险性的职位。在现代各文明民族中，只要设置这个职位，就要靠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在先进的印第安部落中，在墨西哥峡谷的部落中，很可能产生出一套习俗成规来控制这个职位的权力和规定这个职位的义务。我们推测阿兹特克人的酋长会议掌握最高权力，不仅在内政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军事酋长本身及其指挥行动亦在此会议的控制下；从一般道理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上述推测是正确的。阿兹特克的政治体制在人口繁殖、物质进步的情况下无疑地日益复杂化，因此，我们如对这个体制有所认识，自当获益更多。他们的政府组织的详情细节如能精确地探究明白，即使不加以夸张，也将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不置。

西班牙的著述者们都说蒙蒂祖玛所任的职位是由选举产生的，其人选则限定于某家族内，这个说法大体上一致无二。他们发现这个职位是兄弟相传，或由舅及甥。但他们不能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不由父传子。因为这种继承方式对西班牙人来说是很新奇的，所以对其基本现象的观察不大可能发生错误。而且，征服者曾亲眼看到两次袭位。蒙蒂祖玛由奎特拉华承袭。这一次，该职位是兄弟相传，不过，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亲属制度，所以不清楚他们两人是亲兄弟还是从兄弟。奎特拉华死后，选举瓜特摩金袭位。这一次是由舅及甥，不过我们不清楚他是亲外甥还是从甥。（参看第三编第三章。）已往的若干次袭位都是兄弟相传，也有由舅及甥的。

ע


 既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就表示有一个选民团体；但在这种场合下，选民是些什么人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杜朗提出他所列举的四名酋长是选侯，同时再加上特兹库坎的一名选侯和特拉科潘的一名选侯，凑成六个人，于是认为赋予这六个人以权力，让他们从某一固定的家族中选出最高军事酋长。这种说法，与印第安人选举公职的原理是不符合的，既无此可能，自可废而不论。萨哈根则提出一个范围大得多的选民团体。他说：“当国王或国主死后，凡是号称为‘泰库特拉托克斯’的元老院议员，凡是号称为‘阿赤卡考赫提’的部落老人，凡是号称为‘姚泰基奥克斯’的队长和老战士，以及其他一些在战争中出名的队长，还有号称为‘特勒纳玛卡克斯’或‘帕帕萨克斯’的祭司们，所有这些人统统聚集在王宫中。于是他们磋商并决定该由谁来继任国主，他们要在过去历届国主的苗裔中选出最高贵的一人，这个人必须是一位英雄，熟谙军事，慓悍勇敢。……当他们同意某一个人以后，立刻就拥戴他为国主，但这种选举不采取投票或表决的方式，而是大家共同协商最后同意这一个人。他们选出国主之后，还选出另外四人，有似于元老院议员，这四个人必须经常伴随国主，并受理王国的一切事务。”

ע


 像这样由一个大会进行选举的制度，虽然表现出政府具有民主的因素（这种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但却是印第安人的制度中所没有的方式。我们在了解这个职位的权限及其选举方式以前，必须先探明他们究竟是否按氏族组织起来，他们的世系是由女性下传还是由男性下传，还需要对他们的亲属制度有所了解。他们的亲属制度大概同我们在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许多部落中所见到的制度一样，果真如此，那么，一个男子就会将其兄弟之子称为自己之子，将其姊妹之子称为自己之甥；将其父之兄弟称为自己之父，将其母之兄弟称为自己之舅；将其父之兄弟之子女称为自己之兄弟姊妹，将其母之兄弟之子女称为自己之表兄弟姊妹，余可类推。如果他们是按氏族组织起来，其世系由女性下传，那么一个男子就会与他的兄弟、舅甥、从祖、从孙同属一个氏族；但其亲生父、亲生子或直系孙则均不属同一氏族。他的亲生子和他的兄弟之子都要属于旁的氏族。现仍不能肯定阿兹特克人是按氏族组织的；不过，其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承袭方式本身却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倘若有氏族组织就能彻底阐明这种承袭方式了。再加以世系由女性下传，于是这个职位即会在一个固定的氏族内承袭，但在其氏族成员间则由选举决定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职位便会在氏族内通过选举方式由兄弟传给兄弟，或由舅及甥，正如阿兹特克人的实况，而绝不会由父亲传给儿子。在同一个时代的易洛魁人当中，首领和最高军事酋长的职位都是根据选举的结果而决定兄弟相传或由舅及甥，但从不传子。这种继承方式是由女性下传世系的氏族产生的，无论任何其他途径都不可能产生这种方式。单凭这些事实就不得不承认这个结论：阿兹特克人是按氏族组织的；其世系由女性下传，至少就最高军事酋长这个职位而言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下面几点来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蒙蒂祖玛所任之职位是在一个氏族内世袭的（鹫是蒙蒂祖玛所居的房宅上的徽志或图腾），其人选则由全氏族成员从本氏族内选出；然后把他们提名的人选分别通知阿兹特克的四个宗族或四区（估计即等于胞族）以求取得他们的同意或否决；此外还要通知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军事总指挥官的人选对于他们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当他们分别考虑而认可这个提名以后，每一区派一个人去宣布他们同意；由此而被误称为六名选侯了。某些著述者称之为选侯的那四名阿兹特克的高级酋长实际上可能就是阿兹特克四区的军事酋长，有如特拉斯卡拉四宗族的四名军事酋长。这些人的职权并不是由于选举，而是彼此磋商对于该氏族所提之人选是否决定同意，如果同意，即宣布其结果。以上所述，是我根据残存的证据对阿兹特克最高军事酋长职位的继承方式所提出的一种推测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着眼点在于符合印第安人的习俗，符合印第安酋长职位被选任的原理。

对于一个终身任期的职位既然有选举权，自然必须有罢免权。由此，终身任期便变为行为称职时的长期任职。在美洲土著的社会制度中，普遍规定选举和罢免这两大原则，于此可以充分证明他们的最高权力实际上仍操在人民手中。这种罢免权虽然很少行使过，但在氏族组织中却是不可缺少的。蒙蒂祖玛也不能例外地避免这项规则的约束。但遇情况特殊而达到要行使罢免权的地步亦需要相当的时间，因为这必须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蒙蒂祖玛当时虽受到威吓，但毕竟是自愿地从他的居住地迁到柯尔蒂斯的军营里去，他在那里遭到拘禁，这时候，阿兹特克人瘫痪了一段时期，因为他们没有军事统帅了。西班牙人把蒙蒂祖玛连人身带职位一起掌握在手中了。

ע


 阿兹特克人等待了几个星期，希望西班牙人退却；可是，当他们发现西班牙人并不想走的时候，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必须罢免缺乏决断力的蒙蒂祖玛才能应付紧急的局面，于是他们选举蒙蒂祖玛的兄弟来代替他执行该职务。然后，他们立即猛烈地攻击西班牙人的军营，终于把西班牙人从他们的村子里赶出去了。艾瑞腊对这段事实的记载充分证实蒙蒂祖玛被罢免之说无可置疑。柯尔蒂斯在阿兹特克人开始发动攻击以后，发现对方已听从一个新统帅的指挥，立刻就对真实情况发生怀疑，他就“派遣玛利纳去问蒙蒂祖玛，他是否想到阿兹特克人已把政府转交给那个人的手中”

ע


 ，就是说，转交给那个新统帅的手中。据说蒙蒂祖玛答称：“只要他本人尚存。他们谅不至于在墨西哥另立新王。”

ע


 他随即走到屋顶上去向他的国人讲话，讲到许多事情，其中也提到“听说他们因为他被拘禁和偏向西班牙人，已经另立新王了”；有一个阿兹特克战士用租暴的话回答他说：“闭上你的嘴吧！你这个不中用的下流胚，天生下来只配织布纺纱，这些狗徒把你当作俘虏，你真是个懦夫！”

ע


 于是他们就向他放箭投石，蒙蒂祖玛受了伤，同时也因为深受屈辱，不久以后就死了。在这次攻击中，指挥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酋长是奎特拉华，他是蒙蒂祖玛的兄弟和继任者。

ע




关于这个职位的职能问题，我们从西班牙的著述者那里得不到什么令人满意的材料。没有任何根据能推测蒙蒂祖玛对阿兹特克的民政事务具有任何权力。而且，一切推论恰与此相反。即就军事方面而论，在战场上，他具有一个将军的权力；但军事行动大概还是要由酋长会议决定。我们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最高军事酋长兼任祭司之职，有人认为，还兼任法官之职。

ע


 关于这个军事职位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怎样出现这些职能的问题，留待下文讨论巴赛勒斯的职能时再谈。虽然阿兹特克人的政府是两权分立制，但在双方发生冲突时，酋长会议大概对于民政和军事都具有最高决定权。我们应当记住，酋长会议的历史是最悠久的，它具有巩固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即在于社会的需要，并在于酋长职位具有民众代表的身份。

最高军事酋长的权限，以及存在一个有权罢免此职位的会议，这两者倾向于证明阿兹特克人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有关军事酋长的选举原则（我们不得不假定在首领和酋帅方面也存在这个原则），以及具有一个酋长会议，这就决定了最关紧要的事实。在低级、中级、甚至高级野蛮社会中，人们还不知有雅典型的纯民主制度；但是，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民族的制度时，务必要知道他们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性的还是君主性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基本上属民主性的制度与基本上属君主性的制度相距之远几乎有如民主政治与君主政治之相左。西班牙的著述者们既未考察阿兹特克人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不知道他们是否按氏族组织（他们大概是如此的），又对确实存在的制度茫然无知，竟大胆地为他们虚构一种具有高度封建特征的君主专制政体，居然能将此虚构的现象纳入历史之中。美国人的懒惰更让这种谬见尽其可能地维持了这么久。呈现于西班牙人面前的阿兹特克组织显然是一种部落同盟或部落联盟。西班牙的著述者们从一种民主性的组织中凭空捏造出阿兹特克君主政体，这不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可能是他们对明显的事实进行粗暴的歪曲。

ע


 从理论上说，在酋长会议体会期间，阿兹特克部、特兹库坎部和特拉科潘部应当各自有一个最高首领代表本部落处理民政事务，并在安排工作时起带头作用。在阿兹特克部，我们从“齐亚华卡特耳”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职位的痕迹，他有时被称为第二酋长，因为军事酋长被称为第一酋长。但我们关于这个职位所能得到的资料太有限了，所以无法进行探讨。

我们已经说过，在易洛魁人中，战士们可以出席酋长会议发表自己对公共问题的意见；妇女们也可以通过自己选定的代言人发表意见。民众参予政府的这种行动经过一段时期便产生了人民大会，人民大会有权批准或否决酋长会议提出的公务议案。就作者所知，在村居印第安人中，见不到有人民大会来讨论公共问题并有权来处理这些问题。可能遇到特殊问题时，四个宗族举行会议商讨，但这与处理公共问题的大会迥然不同。根据他们的制度的民主性和他们的进步水平来看，阿兹特克人已发展到将可望产生人民大会的阶段了。

前文已经指出，美洲土著政治观念的发展过程始于氏族而终于联盟。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要等到财产观念发展到远远超过他们所达到的水平以后，才有可能以政治社会来取代氏族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事实可以表明美洲土著的任何一支对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产生了丝毫概念，至少在北美洲是如此。政府的精神和人民的状况是与他们所处的制度相适应的。像在阿兹特克人当中那样，尚武精神正占上风，自然而然就在氏族制度下产生了一种军事民主政体。这种政府既不剥夺氏族的自由精神，也不削弱民主的原则，而是与之协调一致。



本章注释




[1]〔怀特注〕早期西班牙的编年史作者和后来一些美国史学家关于阿兹特克文化的记载使摩尔根大为激怒，他对H.H.班克罗甫特尤其反感，班克罗甫特谈到蒙蒂祖玛的王国，后来又改称之为帝国，说他是一个住在华丽的王宫中的君主。摩尔根认为阿兹特克人的组织原则基本上同于易洛魁人，而蒙蒂祖玛只是一种“军事民主政体”下的一个“军事酋长”，他的“王宫”只不过是一栋“公共住宅”。



阿道耳夫·弗兰西斯·阿耳丰斯·班德利耶（1840—1914）在青年时代曾致力于研究西班牙文的美洲文献史，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文献史学家。他在1873年的一个晚上开始同摩尔根就上述题目通信交换意见，这种通讯关系后来一直维持到摩尔根去世。班德利耶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而相信摩尔根关于美洲土著文化的观点，并且成为一位热诚的信徒，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捍卫摩尔根的思想。（参看勒斯利·怀特所编之《美国人类学的先驱：班德利耶与摩尔根通信集，1873—1883年》，共二卷〔阿耳伯克尔基，新墨西哥州，1940年〕。该书的引言〔自第1至108页〕对摩尔根的论文和班德利耶有关阿兹特克的研究作了分析批判。）



1876年，摩尔根在《北美评论》第122号第265—308页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论文：“蒙蒂祖玛的宴餐”，他在这篇论文中对早期的编年史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并对后来的史学家，特别是对班克罗甫特作了严酷的批判；该文中有些句子一字不改地重见于本书。



[2] 西属美洲的历史，凡涉及西班牙人的活动、印第安人的活动和人物性格，涉及印第安人的武器、工具、器皿、纺织品、食物、衣着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等等方面者都可以信赖。但涉及印第安人的社会和政府，涉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方面者都几乎毫无可取之处，因为他们对于这两方面都不研究，都不了解。我们完全可以拒绝采用他们这一部分文献而重新开始研究。其中可能包含某些事实与我们所已知的印第安人社会相符，则可采用之。



[3] 何瑟·德·阿科斯塔，《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风土志》，爱德华·格里姆斯顿英译本（伦敦，1604年），第497—504页。



[4]阿科斯塔，同上书，第499页。



[5]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斯蒂文斯英译本（伦敦，1725—1726年），第3卷，第188页。



[6] 弗兰西斯科·萨维里奥·克拉维黑罗长老，《墨西哥史》，查理·卡伦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807年），第1卷，第119页。



[7]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110、112页。



[8]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1卷，第162页。



[9] 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第1卷，第229页；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第3卷，第312页；威廉·普瑞斯科特，《墨西哥之征服》，共三卷（纽约，1843年），第1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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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部落的早期状况——组成氏族——氏族性质的改变——需要一种政治制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邦的形成——格罗特对希腊人氏族的描绘——对他们的胞族和部落的描绘——氏族的属性——类似于易洛魁人氏族的属性——氏族首领之职——是选举的还是世袭的——氏族是社会制度的基础——氏族世系的古老——财产的继承——早期的规则和末期的规则——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氏族是社会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核心

文明之出现，在亚细亚的希腊人中可以说始于荷马诗篇的写成，时在公元前850年左右；在欧洲的希腊人中始于希西阿德诗篇的写成，为时约晚一个世纪。在此以前的数千年间，希腊部落正通过野蛮阶段的晚期向前迈进，准备开始他们的文明经历。他们最古老的传说谈到他们那时已经定居在希腊半岛、地中海东岸以及这两个地区之间和附近的群岛之上。这些地域的大部分地方，在希腊人来到之前，先已被同族系中较古老的另一支人所占，其中以佩拉斯古人为主要代表，他们先后或被希腊人所同化，或被迫他移。关于希腊诸部落及其先行者在远古时代的状况，我们只有根据他们从早先沿袭下来的技术和发明、根据他们的语言发展情况、根据他们在文明阶段零碎残存下来的古老传统和社会制度等等来推断。本文所讨论者一般只限于社会制度这一项目。

佩拉斯吉人和希腊人同样地组成氏族、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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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部落；而希腊人则更通过合并而结成民族。在某些例子中，这一套组织并不完备。不论在部落或在民族中，他们的政府都是以氏族为其基本单元组织，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氏族社会或一个民族，因而不同于一个政治社会或一个国家。其政府机构为酋长会议，与之合作的则有一个阿哥腊（即人民大会）和一位巴赛勒斯（即军事统帅）。人民是自由的，制度是民主的。在进步观念和需要二者的影响下，他们的氏族已经脱离其原始形态而进入其最后形态了。改善社会的要求不可抗拒，氏族制度自不得不发生变革；然而，氏族制度尽管作出了让步，它仍然不能适应需要，这个缺点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变革主要只限于三个方面：第一，世系已改变为以男性为中心；第二，孤女或承宗女允许在本氏族内通婚；第三，子女取得对于父亲遗产的独占继承权。关于这些变化以及产生此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将在另一章试作简单的探索。

全体希腊人分为若干零散的部落，他们的政府形态所呈现的特征，与一般野蛮部落当其按氏族组织起来并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的特征相同。他们的情况与我们对氏族制度下的情况所能预言者恰好相符，因此没有表现出任何独特的地方。

希腊社会之最初登上历史舞台约在第一次奥林比亚期间（公元前776年），从那时候起，下迄克莱斯瑟尼斯之立法（公元前509年），它一直在致力于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等于对政治方式作根本的变革，包括各种制度的重大改变。人民力求摆脱他们自远古以来即生存于其中的氏族社会，而转入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这是进入文明领域所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归根结底，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国家，这是雅利安族的初次尝试；他们还要使这种国家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国家的基础就是这样。古代社会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是通过个人与氏族、与部落的关系来进行治理的；但希腊部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种原始的政治方式而开始感到需要一种政治制度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就是创立乡区，环之以边界，命之以专名，并将其中的居民组成一个政治团体。于是，乡区连带它所包括的固定财产以及当时居住于其中的人民，190便成了新政治方式中的组织单元。从此以后，氏族成员一变而为市民，他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域关系来体现的，不是通过他个人与氏族的人身关系来体现的。他将注籍于他所居住的乡区，籍贯成为他的市民身份的证据；他将在他的乡区投票、纳税和被征服兵役。要达到这个结果，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理想，但却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和对旧存的政治观念进行彻底的革命。前面已经提过，氏族组织之作为社会制度的单元已如此长久，现已证明它不能再适应一个进步社会的需要了。但是，要把这个组织连同胞族和部落统统废弃，而代之以若干划定的地域，使每个地域内都有其公民团体，这从事理来说是非常难办到的一件措施。必须把个人对氏族的人身关系转变为个人对乡区的地域关系；乡区长官在某种意义上便取代了氏族酋长的地位。拥有固定财产的乡区将会是永久性的，属于乡区的居民也完全是永久性的；但氏族却是一种流动性很大的个人集合体，或多或少是散居的，因而造成了不可能永久定居于一个地域范围内的情况。以乡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单元，这是未曾经历过的事，当这种观念尚未形成和尚未付诸实现以前，其深奥难解的程度实足以绞尽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脑汁。财产已经成为逐渐改造希腊制度而为政治社会开辟途径的新要素，这个要素既是政治社会的基础，也是它的主要动力。完成这样一个根本的变革，不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是多么简单明了，在当时却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因为希腊部落以往全部的经验都是属于氏族的，而氏族的权力现在将要转让给新的政治机体了。

从开始试图建立这种新的政治制度起，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时止，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当经验证明氏族不能成为国家的基础以后，在希腊人的各个集团中曾试行过若干不同的立法方案，他们多少相互抄袭彼此的经验而统统趋向于同一目标。我们将以雅典人的经验作为主要的例证，在雅典人中，可以列举瑟秀斯的立法（根据传说）、德腊科的立法（公元前624年）、梭伦的立法（公元前594年）和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公元前509年）；后三者已属有历史的时期了。都市生活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于都邑之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便为氏族社会的覆灭、为建立政治社会以代替氏族社会作好了准备。

由氏族社会转变为政治社会，也就是氏族制度告终的历史；我们在试行探讨这个变化之前，先得考察一下希腊人的氏族及其属性。

希腊人的一般制度，凡与氏族、部落的组织有关者，晚至他们进入古代社会末期的时候，均可用雅典人的制度作为代表。大家知道，阿提卡的爱奥尼亚人在有史时期之初是分为四个部落的（格勒温特部、霍普内特部、伊基科尔部、阿尔加德部），他们操同一种方言，占据同一块领地。他们已经合并成为一个民族，而与部落联盟有所不同；但在早先也很可能存在过部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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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提卡的每一个部落由三个胞族组成，每一个胞族由三十个氏族组成，故四部落共计有十二个胞族，有三百六十个氏族。这是就其大体言之，部落的数目和每个部落所包含的胞族数目是固定不变的，但每个胞族所包含的氏族数目则不免有变动。多利安人与此相似，他们大体分为三个部落（希莱部、潘菲利部、迪曼部），不过他们同时形成若干邦，如在斯巴达、阿尔果斯、锡基温、科林斯、埃皮道鲁斯和特累赞，以及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外的梅加腊等地。我们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有一个或更多的非多利安人的部落和他们合并在一起，例如，在科林斯、锡基温和阿尔果斯诸地就是如此。

无论如何，希腊人的部落总不可能没有氏族，血缘的联系和方言的联系成为它们结成部落的基础；然而，部落却不一定包含胞族，胞族是一种中间组织，虽然在他们所有的部落中非常普及，但也不免有缺少此一环节之例。在斯巴达，各部落又划分成一种名叫鄂拜（ωβα落的组织，每个部落包含十个鄂拜，颇与胞族相似；但关于这种组织的功能，目前还有一些情况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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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雅典氏族的情况：雅典的氏族正处于氏族制度的末期形态下，具有充分的活力；但它面临着文明始萌的一些因素的对垒，并在这些因素面前步步退却，它连同它所创造的社会制度即将被这些因素所覆灭。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正是这个了不起的组织的历史中最有趣的一段，这个组织曾引导人类社会脱离了蒙昧阶段，经过野蛮阶段，而进入文明阶段的初期。

雅典人的社会制度的体系如下：第一、氏族（γενος），以血缘为基础；第二、胞族（φρατρα与 φρατρια），可能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兄弟氏族结合成的；第三、部落（ φνλον，后称 φυλη），由几个胞族组成，同一部落的成员操同一种方言；第四、民族，由几个部落组成，它们合并在一起构成一个氏族社会，并占据共同的领域。这一套递升的完备组织就是他们的氏族社会制度的全部内容，其中只是没有包括各部落分占一块领土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虽在早期曾存在于某些例子中，而且也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但却未产生重要的后果。雅典人的四个部落似乎在合并以前曾有过联盟，当它们受到其他部落的压力而集中于一个领域内以后才开始合并。如果它们的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多利安人和其他部落的实况也会是一样的。当这样一些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以后，除了用一个民族的名称来称呼它们以外，在语言中再也没有别的术语能表达这个产物了。罗马人处于与此非常类似的制度下，他们自称为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这是很恰当的称呼。这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任何别的；将氏族、库里亚和部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就是一个民族。雅典人的四个部落形成一个社会，或者说，形成一个民族，他们在传说时代即以雅典人为名称而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了。在早期希腊人的各个分支中，普遍地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其社会制度的常规现象，只是偶尔缺少胞族而已。

格罗特先生搜集了有关希腊氏族的主要史实，他的鉴别能力之高，使我们除了引用他的原文以外，别无其他更为可取的途径；我们所要引用的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概述。他在解释希腊人的部落划分以后，接着说：“但胞族和氏族却是完全与此不同的一种分类。它们似乎是由一些小的原始单位集合而成大单位的；它们不依靠部落而自存，它们的存在不以部落为必需的条件；它们是个别地、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既没有预先协议要取得一致，也没有考虑到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立法者发现它们既已存在，就对它们加以变通修改，使之适应于一种民族的方案。我们必须将下列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一个问题是关于一般的分级及其顺序相承的隶属关系问题，即是否划分为家族、氏族、胞族和部落，是否家族隶属于氏族、氏族隶属于胞族、胞族隶属于部落；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隶属关系是否如我们在书本上所见到的，有着那样整齐划一的数字比例，即三十个家族为一氏族，三十个氏族为一胞族，三个胞族为一部落。即使立法者对已存的自然因素加以约束，从而确实能够得到这样一种精确划一的数字规格，这个比例也不可能永久保持不变。不过，我们更有理由怀疑或许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个比例数字。……每一个胞族包括同等数目的氏族，每一个氏族包括同等数目的家族，这样的假定，据现有证据来看，是难以接受的，除非我们能有更好的证据。但是，撇开这个有疑问的精确数字比例不谈，胞族和氏族本身在雅典人中却是真正存在的、起源很古的、维持长久的组织，我们极其需要了解它们。整个体系的基础在于户宅、炉灶或家族——若干家族（其数多少不等）组成氏族（Gens或Genos）。由此可见，这种氏族即相当于一个克兰、一个塞普特，或相当于一种扩大的、半出于人为的兄弟团体。它们之结合在一起则依靠下面数点：1.共同的宗教仪式，和祭司团体所独有的特权，崇拜一个共同的神，认作它们的始祖，并以一个专用的姓氏来作为标志。2.一处共同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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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互相继承财产的权利。4.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5.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一个孤女或承宗女的情况下，有内部互相通婚的权利和义务。6.具有他们自己的公共财产、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司库，至少在某些例子中是如此。以上几点就是标志氏族联合的权利和义务。由若干氏族联合而成之胞族，其关系就没有这么亲密了，但仍包括某些与此性质近似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共同参预一种特殊的祭典，以及当一个胞族成员被杀害时本胞族中人有代死者起诉的特权。每一个胞族都认定属于四部落中之一部落，同一部落的所有胞族定期参加共同的祭典，这种祭典由一位称为部帅或部落王的领袖主持，他是由世袭贵族中选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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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引，我们立刻就看出希腊人的氏族和易洛魁人的氏族相似之处。我们也可以看出彼此的特征中有一些差异，这是由于希腊人的社会状态更为进步，并由于他们的宗教制度更得到充分发展所产生的。对于格罗特先生所列举的那些氏族属性，无需乎再加以证实，因为那在古典作家的著述中已经写得一明二白了。希腊人的氏族无疑地还具有另外几点特征，不过很难以一一加以证实罢了；那就是：7.世系仅由男性下传。8.除了承宗女以外禁止氏族内通婚。9.收养外人为氏族成员的权利。10.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

我们可以把希腊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与义务，包括补列诸项，综述如下：

（一）公共的宗教仪式。

（二）一处公共墓地。

（三）互相继承已故成员的遗产的权利。

（四）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

（五）孤女与承宗女有在本氏族内通婚的权利。

（六）具有公共财产、一位执政官和一位司库。

（七）世系仅由男性下传。

（八）除特殊情况外禁止氏族内通婚的义务。

（九）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十）选举和罢免氏族酋长的权利。

对于补列的几项特征，需要稍加阐述。

7.世系仅由男性下传 这一项规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他们的世系谱可作证明。我未能在任何希腊作家的著述中找到一项对氏族或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可以用来检验某一个人在氏族联系方面的权利。西塞罗、瓦罗和斐斯土斯对罗马氏族和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却足以充分证明他们的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而他们的氏族制度则与希腊人的氏族制度极为近似。就氏族的性质而论，世系或由女性下传，或由男性下传，其成员则只包括始祖的一半子孙。希腊人的氏族和我们的家族正好相似。凡是由男性传下来的后裔都具有共同的姓氏，他们也组成一个十分合乎标准的氏族，不过这个氏族处在分散的状态下，除了那些关系最亲近的人以外其他成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女性一自结婚以后便失去了她的姓氏，连同她的子女均属于另一家族。格罗特指出，亚里士多德是“属于阿斯克勒皮亚达氏族的医生尼科玛库斯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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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里士多德是否属于他父亲的那个氏族，这取决于另一个问题，即，他和他的父亲是否都是从伊斯库拉皮攸斯一直通过男系传下来的后裔。莱尔修斯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亚里士多德是尼科玛库斯之子。……而尼科玛库斯是由玛康之子尼科玛库斯传下来的，玛康是伊斯库拉皮攸斯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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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世系中较远的祖先们可能是出于杜撰，但其追溯世系的方式表明了个人与氏族的关系。赫尔曼根据伊赛乌斯的叙述，也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幼儿都注籍于其父亲的胞族和氏族（γενο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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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籍于其父亲的氏族即表示子女属于其父亲的氏族。

8.除特殊情况外禁止氏族内通婚的义务 这项义务可以从婚姻所带来的后果方面推断得知。一个女子结婚以后便不得再参加原氏族的祭典，而要参加她丈夫所属氏族的祭典。这条规定之普遍见于记载，表示出通常均在氏族外通婚。瓦赫斯穆特指出：“一个处女既已离开了她父亲的家，就不再参加父家的祭灶，而参加她夫家的宗教团体，由此使婚姻之缔结具有神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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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对已婚女子的注籍说明如下：“每一新结婚的妇女，如本身是公民，即注籍于其丈夫所属之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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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氏族有其专门的宗教仪式（sacra gentilicia〔氏祀〕），这是希腊氏族和拉丁氏族共同之点。但是，希腊的妇女是否也像罗马妇女那样在婚后便丧失其父家的权利，这一点我不能肯定。婚姻大概不会割断她与原氏族的一切联系，已婚妇女无疑地仍自认属于其父亲的氏族。

氏族内禁止通婚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原则；毫无疑问，当世系改由男性下传以后，这项原则仍维持不变，只是对承宗女和孤女的情况作了特殊的例外规定。当专偶制家族完全建立以后，虽然会随着出现在某层亲属以外可以自由通婚的一种倾向，但只要氏族仍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要求人们在本氏族外通婚的规定也就仍然维持不变。柏克尔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亲属关系对于婚姻虽稍有限制，并不是很大的障碍，在各层近亲（αγχιστεια）或族内人（συγγϵυϵια）之间是可以通婚的，当然在氏族（γενος）本身之内不得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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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的权利 这项权利在较晚的时期是常常行使的，至少在家族中是如此；不过要举行公开的仪式，无疑地仅限于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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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提卡氏族中极为重视血统的纯粹，这当然对本项权利的行使成为严重的障碍，所以只有在具备非常重要的理由时才得以运用。

10.选举和罢免氏族酋长的权利 在早期的希腊氏族中，无疑地存在这项权利。我们推测，他们处在高级野蛮社会时即具有这种权利。每一个氏族都各有其执政官（αρχος），这是对一个酋长的通称。究竟这个职位是像荷马时代那样由选举产生的，还是转变为由长子世袭的，这是一个疑问。长子世袭是不符合这个职位的古老原则的；如果说发生了一次这么重大的、激烈的变革，影响到全体氏族成员的独立地位和个人权利，那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足以推翻与此相反的假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一个职位有世袭权，享有这种世袭权的人能支配一个氏族的成员并为他们规定义务；另一种是根据自由选举授予职位，并对不称职者保留罢免之权。雅典氏族一直到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的时代仍具有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使我们不可能设想他们或许已经丧失了与氏族成员独立身份有重大关系的一种权利。对于这个职位的权限，我未能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说明。如果存在世袭制，那就说明贵族政治因素已在古代社会中、在摧毁氏族的民主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而且，这至少是氏族制开始衰替的一个象征。一个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贫富都享受平等的权利和特权，并且相互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我们看到，在雅典氏族的组织规章中，对自由、平等和友爱精神写得明明白白，一如在易洛魁氏族中一样。氏族最高职位的世袭权却是与权利、特权一律平等这项古老的原则完全矛盾的。

至于阿纳克斯、科伊腊诺斯和巴赛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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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高等职位是父子世袭，还是由一个较大的选民团体选举产生或加以认可，这个问题也不清楚。下文将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是世袭，即说明氏族制已遭到破坏；如果是选举，即说明氏族制仍保存下来。现在每一种推测都否定世袭权，还没有任何反面的确证。当我们探讨罗马人的氏族时，将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补充说明。如能对这个职位的权限问题重新加以细心的研究，未尝不可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公认的说法。

希腊人的氏族具有上文所列举的十项主要属性，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视为确定不移的了。除了世系由男性下传、承宗女可以在本氏族内通婚、最高军职可能世袭这三者以外，其余各项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差异很小。我们由此可以明了，希腊部落和易洛魁部落具有一种同源的组织，那就是氏族。希腊人的氏族属于晚期形态，而易洛魁人的氏族则属于原始形态。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前面所引的格罗特先生的那段话，可以说，假如他对氏族的原始形态、对专偶制家族以前的几种家族形态有所了解，他大概就会对他的某些说法作根本性的修改了。我对他的理论必须提出一个异议，那就是，不同意他所谓希腊人的社会体系基础“在于户宅、炉灶或家族”之说。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家族形态显然是罗马人那种由“一家之父”（pater familias）严格控制的家族，荷马时代的希腊家族在父道绝对尊严方面与罗马人的家族是相似的。即使格罗特所指的不是这种家族而是早于这种形态的其他家族形态，他的论点也同样地难以成立。氏族，就其起源来说，要早于专偶制家族，早于偶婚制家族，而与伙婚制家族大致同时。它绝不是建立在任何一种家族基础上的。它绝不以任何形态的家族为其构成要素。与此相反，无论在原始时代或在较晚时代，每一个家族都是一半在氏族之内、一半在氏族之外，因为丈夫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要解释这一点既简单，又能解释得彻底，那就是：家族之产生与氏族无关，它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完全不受氏族的影响，而氏族则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是长期存在的。氏族全部加入了胞族，胞族全部加入了部落，部落全部加入了民族；但家族不可能全部加入氏族，因为丈夫和妻子必须属于不同的氏族。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仅是格罗特先生一人，还有尼布尔、瑟耳沃耳、梅因、蒙森以及其他许多才识兼备的学者，都认为在希腊罗马制度中父权式的专偶制家族是一个单元，社会就是环绕着这个单元而综合形成的。其实，任何形态的家族都不能作为任何社会结构的基础，因为家族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一个氏族。氏族是纯一的，它维持的时间相当长久，因此它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专偶制的家族也可能在一个氏族内和在一般的社会中具有个体化的倾向，并且具有力量；但是，氏族还是不曾、也不可能认定或依靠家族作为它自身的单元。这个论点，就近代家族和政治社会而言，亦复正确。近代家族虽然由于财产上的权利和特权而得以个体化，并由于法律条文的规定而成为法律上的实体，但它并不是政治制度的单位。国是由各州组成的，它只认州为其单元；州是由各市组成的，它只认市为其单元；但市并不以家族为其单元。同样，民族认部落为其单元，部落认胞族为其单元，胞族认氏族为其单元，但氏族并不以家族为其单元。我们在讨论社会结构时，只考虑有机的联系。市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正等于氏族与氏族社会的关系。这两者都是一种制度的基本单元。

格罗特先生对希腊氏族的看法，有一些是很有价值的，我想引来作为说明；不过，这些看法似乎表示希腊人的氏族并不比当时存在的神话更古，或者说，并不比那个神祇团体更古（某些氏族宣称他们所从得名的始祖就是由其中的一些神祇产生出来的）。根据目前所知的事实，可以看出早在神话发达以前，早在人们心中尚未想象出主神、海神、战神和爱神以前，氏族即已存在了。

格罗特先生接着说道：“这就是阿提卡的居民在其逐渐提高的过程中所达到的原始宗教和社会的结合，这和政治的结合不同，政治的结合可能出现较晚，其起初体现在“叁一区’和‘舰区’上，而后来体现在克莱斯瑟尼斯所划分的十‘部’以及‘部’以下所分成的‘叁一区’和‘乡区’上。在这两种结合过程中，宗教和家族方面的结合要早一些，政治方面的结合开始得晚一些，但政治结合却对这一段历史的大部分具有不断增长的影响。在前一种结合中，人身关系是基本的、最主要的标志——地域关系是从属的；在后一种结合中，财产和住址变成了主要的因素，而人身只有在连带财产和住址一道来衡量时才被视为一种因素。所有这些胞族组织和氏族组织，无论大小，都是根据希腊人思想中同样的原则和倾向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把祭神的观念和祖先的观念掺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某些特殊宗教仪式上的集体关系和血统上的关系（真正的或设想的）掺合在一起。这些集体成员供奉祭品所祭祀的神或英雄，被他们视为自身所出之始祖；在始祖和他们之间通常列着许多代祖先的名字，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这在前文已一再提及。每一家都有其自己的宗教仪式和祭祖的典礼，这些典礼由家长主持，除了本家人以外，别人不得参与。……较此更大的组织，就是所谓氏族、胞族、部落，也都是将这同一原则加以扩大而组成的——它们认为彼此在宗教上有着兄弟关系而自成一个系统，它们共同崇奉某一位神祇或英雄，这位神祇或英雄有其独用的名号，并被它们视为共同的祖先；瑟奥尼亚节和阿帕图里亚节（前一种是阿提卡地方的节日，后一种是全体爱奥尼亚人的共同节日）每年一度把这些胞族和氏族聚集在一起以举行祭祀、庆祝活动和保持同气相求的感情；他们由此加强了大范围的团结而并不削弱小范围的团结。……但是，历史学家却必须把从史料证据中所了解到的初步状况作为极限，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形下，我们不能妄想可以彻底探明氏族和胞族开始是怎样联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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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以及在希腊其他地区，氏族都有一个传自祖先的族姓，这是他们相信出于同源的标记。

ע


 ……但是，在雅典，至少从克莱斯瑟尼斯的改革以后，人们就不用这个族姓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是这样写的，首先是他个人的本名，紧接着是他的父名，再其次是他的乡贯——例如：伊斯契尼斯，阿特罗梅图斯之子，科梭基德乡人。……无论就财产或就人身而言，氏族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直到梭伦时代为止，没有任何人有立遗嘱处置事务之权。如果一个人死后无子女，其同氏族的人则继承他的财产；甚至在梭伦以后，若死者未立遗嘱，仍沿此旧例不改。本氏族中的任何成员可以有权利要求娶同氏族的孤女，而她的最亲近的同宗亲属有优先权；如果她很贫穷，而她的近亲本人不愿意和她结婚，则根据梭伦所立之法，强迫他按照他所登记的财产以一定的比例为她出一份嫁妆，让她同别人结婚。……如果一个人被杀害，首先是他的近亲，其次是他的同氏族人和同胞族人，都可以而且必须去起诉控告凶犯；但是，与死者同乡贯的人却无此起诉权。我们所听到的最古的雅典法律莫不以氏族与胞族的划分为基础，对氏族与胞族则一律视为家族的扩大组织。我们看到，这种划分与任何财产分级完全无涉——富人与穷人属于同一氏族。而且，不同的氏族地位尊卑很悬殊，这主要是由于宗教仪式所造成的，每一个氏族都世代专门执掌某一宗教仪式，而其中有些宗教仪式在某种情况下被视为与整个城市有关因而特别神圣，于是便成为全民的宗教仪式了。例如，欧摩耳皮达氏和基里克氏专门为埃路西尼亚的德梅特尔女神提供祭司并主持其秘密祭典；布塔达氏专门为雅典娜·波丽亚丝女神提供女祭司，并为雅典卫城的波赛顿神和艾瑞克秀斯王提供祭司，所以这三个氏族似乎受人们尊崇高出于其他氏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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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特先生把氏族视为家族的扩大组织，并以家族为氏族存在的前提条件；以家族为基本组织，而以氏族为衍生组织。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观点，理由已如前述。这两种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根本不同，彼此无关。氏族只包括一位想象的共同祖先的一部分子孙，而排除其另一部分子孙；它也只包括一个家族的一部分成员，而排除其另一部分成员。家族如要成为氏族的组成分子，必须全部加入氏族的范围，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直到后代才被推论为如此。在氏族社会的组织中，氏族是基本组织，它既是该体系的基础，又是其单元。家族也是一种基本组织，它比氏族更古老；伙婚制家族和血婚制家族在时代顺序上均早于氏族；但家族在古代社会中并不是组织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正如它在近代社会中不是组织体系的环节一样。

在雅利安族系中，当操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的部落尚未分化的时候，氏族组织即已存在，根据他们的方言用同一名词（gens，γενοs，ganas）来表示这种组织，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个名词是从他们处于野蛮阶段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更往上溯，则是从蒙昧阶段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雅利安族系大概早在野蛮阶段中期即已开始分化，果真如此，那么，当时他们所承袭的氏族组织必然是处于原始形态下的。自此以后，这些部落彼此分离，又经历了长久的时间才开始出现文明，在这一大段期间内，氏族组织必定发生了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变化。氏族之最初出现，除了它的原始形态以外，不可能设想有任何其他形态；因此，希腊人的氏族最初必定也是处于原始形态。如果我们再能找到适当的理由来说明世系之由女性下传转变为由男性下传这样一个重大的变化，论据便齐全了，不过其结果只是在氏族内以一个新的亲属团体代替一个旧的亲属团体而已。财产观念的发展和专偶制的兴起产生了强烈的动机，足以要求发生这样的变化，并能实现这样的变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女属于父亲的氏族，而得以分享父亲财产的继承权。专偶制确定了子女的亲生父亲是谁（这在氏族初组成时是无从确知的），因此也就不再能排除子女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了。面临着新的情况，氏族便不得不进行改组或解体。我们把出现于低级野蛮社会的易洛魁氏族同出现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氏族并列对比，不可能不感到它们是同一种组织，其一是处于它的原始形态下，而另一是处于它的末期形态下。这两者的差别恰好就是人类进步过程中的剧烈变化所强加于氏族身上的。

我们发现，与氏族组织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并行的则有继承规则的变化。财产始终是在氏族内继承的，最初由氏族成员继承；其后由同宗亲属继承而排除其余的氏族成员；再其后，到了这时，便由同宗亲属按照与死者的亲疏次序继承，死者的子女是死者最亲的同宗亲属，由此便获得了独占继承权。财产必须保留在死者的本氏族内这项原则坚定地维持到梭伦时代，这便证明了氏族组织在此以前一直是富于生命力的。正是由于有这项规定，所以才强迫承宗女在本氏族内通婚，以免她与另一氏族人通婚而把财产转移出去。梭伦规定一个人如无子女，可以立下遗嘱来处理自己的财产，他这样规定是破天荒地侵犯了氏族的财产权。

一个氏族的成员们在亲属关系上的亲疏程度如何，或者他们究竟有无亲属关系，这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问题。格罗特先生说：“波鲁克斯明白地告诉我们，在雅典，同一氏族的成员们通常并没有血缘关系——即使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肯定这是事实。无论对于雅典人的氏族，或对于一切主要之点均与之相似的罗马氏族，我们都无从确定氏族在其最初形成的远古时代是以多大范围的亲属关系为其基础。氏族制度本身是一种结合关系；这与家族的结合关系不同，不过氏族以家族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它是根据人为的类推将家族扩大化而形成的，一部分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一部分以具体的盟约为基础，因此才能包容不同血缘的外人。同一氏族，甚至同一胞族的全体成员都相信他们出于同一位神或同一位英雄始祖，但并不是真正出于同一位祖父或曾祖父。……希腊人心中是很容易产生这种基本信仰的，他们就接受了这种信仰，并以具体的盟约将它改变成为氏族与胞族的联合原则。……尼布尔对古代罗马的氏族发表了高明的议论，他猜想那些氏族并不是真正由历代的任何一位共同祖先繁衍下来的家族，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同样真实的是（虽然尼布尔的意见似乎与此不同）：氏族观念包含着一个信念，即相信有一位共同始祖，这位始祖或是神，或是英雄——我们的确可以把这样的一部世系谱称为杜撰的，但是，氏族成员却把它视为神圣的而深信不疑；并且以此作为他们之间相互结合的一条重要的纽带。……天然的家族世代相传下去，必定会有所改变，有些家族繁衍扩大了，有些家族衰微或灭绝了；但氏族，除了其所由组成的家族有繁衍、灭绝或分化以外，它本身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由此可知，家族与氏族的关系永远是在波动变化之中，氏族共祖的世系在氏族的初期状况下当然是适用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就有一部分内容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了。我们只是偶尔听到一点有关这种世系的内容，因为他们只有在非常情况下和在极其肃敬的场合下才当众提到这种世系。然而，卑微的氏族也有他们的共同仪典，也有他们共同的神圣始祖和世系，完全和著名的氏族一样：所有的氏族在制度和想象中的基础方面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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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鲁克斯、尼布尔和格罗特所说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不是绝对的真实。一个氏族的世系追溯到大家都公认的祖先，因此，古代的氏族就不可能有一位大家都知道的始祖；他们的亲属制度也不可能证明他们确实具有血缘关系；然而，一个氏族的成员不仅相信他们同出一系，而且他们是有正当理由相信这一点的。希腊人大概曾经一度有过与原始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亲属制度，这种亲属制度保存了有关一个氏族全体成员彼此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随着专偶制家族的兴起，这种亲属制度便废弃了，我将在后文对这一点试图加以证明。氏族的名称创造了一个世系谱，一个家族的世系谱与之相比便显得不重要了。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凡属拥有此名称的人即同出一系这样一个事实得以留传勿忘；但由于氏族的世系追溯太远，以至其成员无法证明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确凿的亲属关系，而只有少数成员出于晚近的共同祖先者能证明这一点。不过，氏族名称本身就是他们出于同系的证据，而且是一个确凿的证据，除非在氏族早先的历史上由于收养不同血缘的外人以致其世系陷于紊乱。波鲁克斯和尼布尔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有任何亲属关系，这样就把氏族变成一种纯粹托诸虚构的组织，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氏族成员中有大部分人都能根据共同祖先的世系而证明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至于其余的成员在实际需要之时即以他们所拥有的氏族名称作为他们出于同系的充分证据。希腊人的氏族通常包括的人数并不很多。三十家为一氏族，将各家家长之妻排除不计，按照普通的推算规则，则平均每一个氏族为一百二十人。

氏族既是社会机体的基本单元，自然就成为社会生活和活动的中心。它是作为一种社会团体而组织的，有它的执政官或酋长，有它的司库；有相当面积的公共土地，有一处公共墓地，有共同的宗教仪式。此外，氏族授予其成员以权利和特权，并规定其义务。希腊人的宗教活动就是发端于氏族，然后扩及于胞族，最后就发展成为所有部落共同参加的定期节日活动了。德·古朗士先生在其近著《古代城市》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已作了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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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了解希腊国家尚未形成以前的社会状况，就必须了解希腊氏族的组织和原则；因为，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的社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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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胞族在多利安部落中不是普遍存在的。——C.O.缪勒，《多利安人的历史和古代风俗》，亨利·图甫尼耳和乔治·康瓦耳·路易斯英译本，共二卷（伦敦，1839年），第2卷，第82页。



[2] 赫尔曼提到伊耆那、雅典、普腊西亚、瑙普利亚等联盟。——查理·弗烈德里克·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第1章，第11节。



[3]“在古老的李库尔古斯的《约法》中，曾规定部落和鄂拜维持不变：但C.O.缪勒和贝克赫的说法——总共有三十个鄂拜，每部落有十个鄂拜，——除了根据这部《约法》的一种特殊句读法以外（另外一些考订家不同意这种读法），别无其他更可靠的证据；不过他们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虽然我们知道鄂拜是斯巴达人很古的一种特殊的区分组织，而且这种区分组织维持了很久的时间，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有关这种组织的资料。”——乔治·格罗特，《希腊史》，共十二卷，第3版（伦敦，1851年），第2卷，第362页。但请参看缪勒的《多利安人的历史和古代风俗》，第2卷，第80页。



[4]“再者，有谁曾容许人们不按家族关系安置在祖传的墓中？”德摩斯瑟尼斯，《驳欧布利德斯词》，1307。



[5]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73—75页。



[6]格罗特，同上书，第3卷，第80页。



[7]迪奥格尼斯·莱尔修斯，《著名哲学家传记》，“亚里士多德传”，5.1。



[8]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第5章，第100节；又参看德摩斯瑟尼斯的《驳欧布利德斯词》，24。



[9] 威廉·瓦赫斯穆特，《希腊有史时期的古代典章制度》，艾德蒙·伍耳里契英译本，共二卷（牛津，1837年），第1卷，第451页。



[10]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第5章，第100节。



[11]W.A.柏克尔，《查里克利斯》，弗烈德里克·麦特卡夫英译本（伦敦，1866年），第477页；引用伊赛乌斯，《论齐罗尼斯的财产继承问题》，217；德摩斯瑟尼斯，《驳欧布利德斯词》，1304；普卢塔克，《泰米斯托克勒斯传》，32；鲍萨尼亚斯书，1.7.1；阿契勒斯·塔修斯书，1.3。



[12]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第5章，第100节和第101节。



[13]〔译者注〕阿纳克斯（αναξ），将军；科伊腊诺斯（κοιρανος），统治者，领袖，司令官；关于巴赛勒斯，摩尔根有详细的讨论，见下章。



[14]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75—79页。



[15]“我们见到，在阿提卡有柯德里达氏、欧摩耳皮达氏、菲塔利达氏、李科梅达氏、布塔达氏、欧奈达氏、赫锡契达氏、布里提亚达氏等族姓；在其他地方所见到者亦不少于此，如在希腊许多地方均有阿斯克勒皮亚达氏；在特萨利有阿娄瓦达氏，在伊耆那有米迪利达氏、普萨利契达氏、贝耳普锡亚达氏、欧赫尼达氏；在米利都有勃朗契达氏；在科斯有内布里达氏；在奥林比亚有雅米达氏和克利提亚达氏；在阿尔果斯有阿凯斯托里达氏；在塞浦路斯有基尼腊达氏；在米梯伦有彭悉利达氏；在斯巴达有塔耳悉比亚达氏。每一个族姓都有其神话人物式的祖先，多少有些名声，这位祖先即被认作该氏族的始祖，也就是氏族名称所由产生的英雄——如柯德鲁斯、欧摩耳普斯、布特斯、菲塔卢斯、赫锡库斯等。〔译者按：与这五位英雄相应的族姓即柯德里达氏、欧摩耳皮达氏、布塔达氏、菲塔利达氏和赫锡契达氏，具见本段引文最前部分。〕——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84—85页。



[16]格罗特，同上书，第3卷，第84—89页。



[17]格罗特，同上书，第3卷，第79页。



[18]〔怀特注〕菲斯泰耳·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制度之研究》，维拉德·斯摩耳英译本（波士顿，1873年）。




第九章 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



雅典人的胞族——它是怎样组成的——狄凯阿库斯所下的定义——主要目的在于宗教方面——胞族长——部落——由三个胞族组成——部落巴赛勒斯——民族——由四个部落组成——布列，即酋长会议——阿哥腊，即人民大会——巴赛勒斯——该职位的权限——该职位在军事和祭祀方面的职权——未见有管理民政之权——英雄时代的政府，军事民主制——亚里士多德对巴赛勒斯所下的定义——雅典晚期民主政治——由氏族制承袭而来——这种政治对雅典的发展影响极大

我们已经知道，胞族是希腊社会制度中的第二层组织。它是由若干氏族为了它们全体的共同目的、特别是宗教上的目的，联合组成的。从传说中所保留的事实可以推测，一个胞族所包含的氏族大概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所以胞族的天然基础即在于血缘关系。格罗特先生指出，“在赫卡泰乌斯所属的胞族中，凡与他同辈的胞族成员都共同以一位神祇为其第十六代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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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认为赫卡泰乌斯的胞族所包含的那些氏族是从一个母氏族分化出来的，否则就不可能确定这种共祖关系。这个世系，虽然有一部分是出于虚构的，但却是根据氏族的传统相传如此。狄凯阿库斯认为是由于某些氏族彼此相互提供妻子的习惯引起它们组成胞族，以便举行共同的宗教仪式。这是一种颇近于真实的解释，因为这样的婚姻使氏族间的血统混合起来了。另一方面，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以后，由于一个氏族的分化和不断再分化所形成的那些氏族，就会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系，而为它们之重新组合为胞族形成了天然的基础。情况是这样，所以胞族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组织；也只有情况是这样，才能把胞族作为一种氏族制度来加以解释。组成胞族的氏族都是兄弟氏族，胞族这个名称即已表示该组织本身是一种兄弟同胞的关系。

拜占庭的斯蒂法努斯的著作中，保存了狄凯阿库斯的片段文字，其中有他对氏族、胞族和部落的起源问题所作出的解释。若要把他的解释当作定义，无论对其中哪一种组织来说，都是不够完备的；但就我们认识古代希腊社会具有这三层组织而言，他的解释是很有价值的。他使用宗族（πατρα）这个词以代替氏族（γενος），平达尔在一些例子中也是如此，荷马偶尔也这样用过。我们可以把斯蒂法努斯的这一段原文引用于下：“据狄凯阿库斯之说，宗族为希腊社会的三种结合形态之一，这三种结合形态，我们分别称之为宗族、胞族和部落。当原先单方面的亲属关系转进到第二阶段〔即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时，便出现了宗族，宗族是以其最早的主要成员命名的，如艾契达斯、佩洛皮达斯等。”

“后因某些宗族将其女儿出嫁给另外的宗族，于是就产生了所谓胞族。因为出嫁之女不再参加本宗族的祭典，而加入其丈夫的宗族；所以，在原先由姊妹兄弟间的感情所维持的关系以外，又建立了一种以宗教结社为基础的关系，他们将这种结合关系称为胞族；由此也可看出，宗族的起源，如前所述，是由于父母对子女与子女对父母的血缘关系产生的，而胞族的起源，则是由兄弟之间的关系产生的。”

“但部落和部落民则是由于合并为共同体和所谓的民族而得名的，因为每一个参加合并的团体称为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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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注意到，氏族外的通婚在这里已被视为一种习俗，而且妻子并非加入丈夫的胞族，而是加入丈夫的氏族。狄凯阿库斯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氏族主要是作为个人的家门世系而存在着，其权力已经转移到新的政治团体手中去了。他追溯氏族起源于原始时代；但他说胞族起源于氏族间通婚的习俗（这种习俗无疑是真有其事），这只能是作为对于胞族起源问题的一种看法。通婚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同宗教仪式固然会加强胞族的团结；但我们如要探索胞族的基础，仍当求之于组成胞族的各氏族所具有的共祖关系，才能感到理由更为充分。我们不要忘记，氏族制度的历史，曾经历过野蛮阶段的三个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蒙昧阶段，甚至在雅利安族和闪族还不存在的时代就已经有氏族了。胞族的出现，根据美洲土著的例子来看，是在低级野蛮社会；但希腊人对早先历史的知识仅能使他们回溯到高级野蛮社会。

格罗特先生并未打算阐明胞族的功能，只是作些一般性的概述而已。胞族的功能无疑地主要是在宗教方面；但希腊人的胞族也可能像易洛魁人的胞族那样，其功能体现在下列这些活动中：死者的埋葬、公共竞技、宗教节日、酋长会议、人民大会等，在这些活动中，酋长和民众都可能是按胞族分组而不是按氏族分组的。它的功能自然还会表现在军队的编制方面，这在荷马的诗中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涅斯托耳劝告亚加米农的话：“亚加米农！你把军队按胞族和部落分编，那样就可以使胞族支援胞族、部落支援部落。（χριν’ανδας κατα φυλα, κατα φρητρας, Αγαμεμνον, ως φρητρη φρητρηφιν αρηγη, φυλα δε φυλοις）。假如你这么办了，希腊人听从你的命令，那么，你就能看清哪些指挥官和哪些兵士是怯懦的，哪些是勇敢的，因为他们将尽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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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氏族参加军队的成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成为军队编制的基础；如将胞族和部落这样较大的结合单位作为基础就足够了。我们从涅斯托耳的劝告中可以推论出下面两点：第一，按胞族和部落来编制军队的方式在当时已经不常见了；第二，这种军队编制方式在更古的时候曾经是习用的方式，到这时候，人们也还没有忘记。我们看到，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特拉斯卡拉人和阿兹特克人是按胞族组织他们的军队和派遣军队的，在他们的处境下，这种方式大概是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的军队组织方法。古代日耳曼人部落也按照与此类似的原则组织军队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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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人类部落在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理论方面是多么密切接近。

报血仇的义务（后来转为到法庭控告凶手的义务）最初由被杀害者的氏族承担；但也由胞族分担，而成为胞族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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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埃斯库罗斯的《复仇神》一剧中，艾闰尼斯谈起他母亲被鄂瑞斯特斯杀害的事情以后，接着提出问题说：“他〔译者按：指凶手〕的同胞族人将为他准备好什么样的净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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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似乎是暗示：如果凶手得以免刑，则为他履行最后祓除礼的不是他的氏族而是他的胞族。再者，氏族的义务之扩及于胞族也表示出一个胞族中所有的氏族是共祖的。

胞族是氏族与部落两者之间的中介组织，它不负担政府功能，所以它的根本作用和重要性既比不上氏族，也比不上部落；但是，它却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常见的、自然的、或许不可少的重新结合起来的一层。如果我们能够对希腊人在这段原始时期中的社会生活重新获得深邃的知识，可能会见到许多现象集中在胞族组织方面，比我们根据目前的贫乏记载所推论的内容要精彩得多。作为一种组织，它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可能比我们通常所认定者要大。在雅典人中，当氏族已不复成为一种制度的基础时，胞族依然残存，并在新的政治制度下，仍对公民的注籍、婚姻的登记以及在法庭上控告杀害本胞族人的凶手等等方面保持着一定的控制权。

通常总说雅典的四个部落各分为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分为三十个氏族；这不过是为了叙述方便而已。一个民族处在氏族制度下不会按照均衡的比例一分再分。各层组织形成的自然过程恰好与此相反；氏族组合成胞族，而最后组合成部落，部落再联合构成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每一次组合都是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如果说雅典人的每一个胞族都包括三十个氏族，这显然不可能用自然发展的道理来加以解释。可能有一种充分有力的动机，如力求使胞族和部落成为数目均衡分配的组织这类愿望，引起大家同意于将氏族再分划，使每一个胞族的氏族数目都增至三十为止；如某一部落的氏族数目过多时，即将有亲属关系的氏族合并，亦使每一个胞族的氏族数目减至三十为止。尤其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凡需要增补氏族数目的胞族将本胞族外的氏族收容进来。在自然发展过程中既已具备一定数目的部落、胞族和氏族以后，就可以如以上所述在四个部落中将胞族和氏族的数目加以调整，使其分配达于均衡。一旦使数目比例达到每一胞族三十氏族、每一部落三胞族之后，这个比例可以很容易地维持数百年之久，只是每一胞族所包括的氏族数目或许不免有所改变。

希腊部落的宗教生活，其中心和来源在于氏族和胞族。我们不得不认为，在古典世界的人们心灵中印象十分强烈的奇迹般的多神教制度，包括它的群神体系以及崇拜象征和崇拜形式，都是在氏族和胞族组织之中完成的，并且是通过这些组织来完成的。这一套神话对于传说时代和有史时代的伟大成就曾起过很大的鼓舞作用，由此而产生的热情曾建造了近代人极为欣赏的神庙和装饰建筑。在起源于这些社会团体的宗教仪式中，有一些仪式被人们认为具有特别崇高的神圣意义，从而使之全民化；由此亦可看出氏族和胞族所起的宗教摇篮的作用有多大。在雅利安族的历史上，这段特殊时期在各方面都出现了重大的事件，但大部分都湮没无闻了。传说的世系和故事、神话和零散的诗歌，终之以荷马和希西阿德的诗篇，构成了这个时期的文学遗产。但是，他们的制度、技术、发明、神话体系，总而言之，他们所创造的和带来的文明事物，都是他们对新社会作出的贡献，这个新社会是注定要由他们来建立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还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知识来源编写出来，把组成政治社会以前不久所出现的氏族社会的主要面貌重新恢复起来。

各个氏族都有其执政官，执政官在氏族举行宗教典礼时充当司祭；与此相似，每个胞族也都有其胞族长（φρατριαρχος），胞族长主持胞族会议，并在胞族举行宗教祭典时充当司祭。德·古朗士先生说：“胞族有它自己的会议和法庭，并能通过法令。在胞族中，和在家族中一样，有一位神，有一个祭司团体，有一个法庭和一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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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胞族的宗教典礼就是其所包括的各氏族的宗教典礼的扩大形式。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些方面，以便了解希腊人的宗教生活。

组织体系中再上一层就是部落，部落由若干胞族组成，而每一个胞族包含若干氏族。每一个胞族的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都操共同的方言。前面已经说过，雅典人的每一个部落包括三个胞族，各部落的组织状况都与此相似。他们的部落即相当于拉丁人的部落，也相当于美洲土著的部落；每一个部落必定具有一种独用的方言，这样才使得它们同美洲土著的部落完全一样。这些希腊部落既已合并成一个民族而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便倾向于遏制方言的差异；其后出现书面语言和文学，即进一步倾向于消灭这种差异了。但是，由于需要一种奠基于人身关系的社会制度，所以每一个部落仍沿袭从前的习惯在不同程度上集中于一定地区内。大概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酋长会议，专管有关本部落的一切事务。但因管理这些联合部落总体事务的全体酋长大会的职权已听其湮没无闻，自然不能指望下级会议的职权得以保持长久。如果这样一个会议确实存在过的话（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必然会有过这样一种会议，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这个会议就是由氏族的酋长组成的。

当一个部落中的几个胞族联合举行他们的宗教典礼时，是以更高一级的组织机构、即以部落的名义来举行的。因此，如我们所见到的，这种典礼要由部落的巴赛勒斯来主持，巴赛勒斯就是部落的最高酋长。他是否充当他们的军事指挥官，这一点我未能肯定。他掌握宗教上的职能，这始终是巴赛勒斯的专职；此外在发生谋杀案件时，他也有司法之权；不过我不能断言他的权力是审讯凶犯还是检举凶犯。巴赛勒斯的职位兼具宗教和司法的职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这个职位在传说时代和英雄时代之所以显贵。但是，就狭义的民政而言，我们找不到任何充分的证据足以表明巴赛勒斯具有管理民政的职能，这就充分证明通常总以国王这个名词来称巴赛勒斯是不恰当的。在雅典人中，有所谓“部落巴赛勒斯”，希腊人本身正规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是指参加联合的四个部落的军事总指挥官。如果把每一个巴赛勒斯都称为国王，那么，四个部落将各有一个国王，而同时它们又同受另一个国王的统治，这就讲不通了。在这里，虚构的王位之多竟超乎情理。而且，如果我们一旦了解雅典人当时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制度，这种说法就成了对希腊社会的一种讽刺。由此可见，我们最好返回那简单的原始语言，凡希腊人称为巴赛勒斯者，我们仍以巴赛勒斯称之，而将国王这个误称废弃不用。君主制度同氏族制度是不相容的，因为氏族制度本质上是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

社会组织的第四个阶段，亦即最后阶段，就是在一个氏族社会中合并成为民族。像雅典人的几个部落或斯巴达人的几个部落一旦合并成为一个民族时，社会就扩大了，但这种集合体也只不过是像部落一样的一个更复杂些的复本而已。部落在民族中所居的地位，正如同胞族在部落中的地位，和氏族在胞族中的地位。当一个机体仅仅是一个社会（societas）时并没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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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这个机体成为一个民族时则出现了专名。荷马在描写那些集合起来进攻特洛伊城的各支部队时，对凡是有专名的民族都列举其专名，如雅典人、伊托利亚人、洛克里亚人等；而对无专名者则以他们所来自的城市或乡土名之。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下：希腊人在李库尔古斯和梭伦以前，其社会组织只有四个阶段（氏族、胞族、部落、民族），这四个阶段在古代社会中几乎是很普遍的，在蒙昧社会即已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到了低级、中级、高级野蛮社会而臻于完备，至文明社会伊始以后仍然持续着。这一个体系表现了人类在建立政治社会以前，其政治观念发展到何种程度。这就是希腊人的社会制度。它产生出一种社会，这个社会由一系列按人身关系结合的集团所组成，其政治机构就是通过它们对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身关系而进行管理的。它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不同的氏族社会，这两种社会在本质上有区别，很容易分辨出来。

英雄时代的雅典民族在其政府方面有三个不同的部或权力机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的：第一是酋长会议（βουλη）；第二是阿哥腊（αγορα），即人民大会；第三是巴赛勒斯（βασιλευς），即军事总指挥官。虽然由于需要不断增多，已经增添了许多市政官职和下级军事官职，但其主要的政府权力仍掌握在上述三者之手。我不可能对酋长会议、阿哥腊或巴赛勒斯的职权作充分的讨论，而不得不仅限于对那些极其重要而值得专门研究希腊的学者重新探讨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一）酋长会议 在希腊部落中，巴赛勒斯一职之引人注意远过于酋长会议或阿哥腊。因此，这个职位被人们过分夸大，而酋长会议与阿哥腊却被人们轻视或忽略。然而，我们知道，希腊的每一个民族从我们所知的最早时代起直到建立政治社会为止，始终存在着酋长会议。这种会议既然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是一个永久性的特色，就肯定证明它的功能是很重要的，它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至少据推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作出这种推论，其根据在于我们对酋长会议在氏族制度下的原始性质和功能已经有所了解，并在于这种会议的天职。这种会议在英雄时代是如何组织的，以及酋长之职具有何种权限，关于这些，我们没有获得明确的材料；但我们可以根据情理推测这种会议是由氏族酋长组成的。因为组成该会议的酋长人数通常总是少于氏族的酋长总人数，所以，必然会用某种方式从全体酋长中选出一些人来。我们不知道采取什么方式来决定人选。酋长会议的天职就是代表主要氏族的一个立法团体，它是氏族组织下的天然产物，由于这两点，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最高地位，而且很可能直到它被废止的时刻为止始终保持这种地位。巴赛勒斯职位之日益重要，以及由于他们人口繁殖、财富增多而在军事和市政方面设置若干新的官职，这多多少少使酋长会议对处理公共事务的关系有所改变，或可能使它的重要性有所减损；但是，只要在制度上没有发生剧烈的改革，它就不可能被废止。因此，看来大概是这样：政府的每一个官职，从最高级至最低级，在公务上始终要向酋长会议负责。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中，酋长会议是最主要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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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代的希腊人是自由自治的民众，他们生活在基本上是民主的制度之下。我们可以从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引一个例子来证明酋长会议是确实存在的，这个例子仅仅用来证明酋长会议在希腊人的观念中经常出现并随时在活动。在他的《反底比斯的七人》一剧中，艾条克勒斯是底比斯城的指挥官，而他的兄弟波利尼塞斯却是围攻该城的七酋长中的一个。进攻被击退了，但这两兄弟在一个城门口进行了格斗。在这个事件之后，一个传令官说道：“我必须宣布我们卡德穆斯市人民参议员们的决议和善良愿望。他们已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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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云。一个会议能够在任何时刻制订命令，宣布命令，并期望民众能够听从，这个会议自握有政府的最高权力。埃斯库罗斯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写的是传说时代的事，但他把酋长会议认作希腊每一个民族的政府制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古代希腊社会的“布列”〔即酋长会议〕乃是后来的希腊政治制度中的元老院的前身和范本。

（二）阿哥腊 虽然在传说时代开始成立了人民大会，公认这个大会有权批准或批驳酋长会议所提出的公务措施方案，但是，这个大会的历史不如酋长会议之古老。酋长会议是在氏族初组成之时就产生了的；但阿哥腊及其上述的功能是否在高级野蛮社会阶段以前即已存在，却大有疑问。如前所述，在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易洛魁人中，民众通过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发言人在酋长会议上提出他们的愿望，同时在部落联盟的事务中也可以感到民众意见的影响；然而，一个有权批准或批驳公务措施方案的人民大会却显然必须要超越易洛魁人的智力和知识发展水平才能产生。阿哥腊始见于荷马的诗篇和希腊悲剧中，像那样的阿哥腊，其特色与后来雅典人民政治集会以及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所保持的特色相同。拟定公务措施方案的大权属于酋长会议，拟定之后，提交人民大会听候批准或批驳，人民大会具有最后决定权。阿哥腊的功能仅限于这一项行动。它既不能提出议案，也不能干涉行政；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力量，显然足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可以肯定阿哥腊在英雄时代的希腊部落中是一直存在着的，也许追溯到传说时代即已如此；将阿哥腊同酋长会议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确证他们经历整个英雄时代和传说时代的氏族社会制度是民主的制度。我们按情理推测，民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酋长会议感到很希望、也很需要同舆论协商，一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再则是为了维持他们自身的威信。在人民大会上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凡是想说话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

ע


 大会听取了讨论之后，即作出决议，在古代，通常是用举手来表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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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参与关系全体人民利害的公务，由此而经常学习自治的本领；其中一部分人，如雅典人，即为后来克莱斯瑟尼斯宪法所建立的完全民主政治作好了准备。有一些著述者不能理解或不能体会民主政治的原则，他们往往嘲笑人民大会商讨公务，视为乌合之众，殊不知这就是雅典人的公民大会（εκκλησια）与近代立法机构下议院的萌芽。

（三）巴赛勒斯 这个职位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中开始成为一个显要的角色，而在传说时代也同样地突出。史学家们把巴赛勒斯置于当时制度的中心地位。第一流的希腊著述者们都用这个职位的名称（βασιλευς）来标志政府，而称政府为巴赛勒亚（βασιλεια）。近代的著作家则几乎一律把巴赛勒斯译作“国王”，把巴赛勒亚译作“王国”，也不另加注脚，好像这两个译名同原名十分吻合似的。我希望唤起人们注意希腊部落中所存在的巴赛勒斯一职，并对上面所举的这种译法的正确性提出疑问。古代雅典人的巴赛勒亚同近代的王国或君主政治毫无相似之处；使用同一个名词来称呼这两种制度显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我们对于一个王国政府的观念基本上是指这样一种类型：在这个政府中有一个国王，他的周围环绕着一个有特权和爵衔的阶级，这个阶级占有土地并握有土地所有权，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颁布诏令敕谕来进行统治；因为他不能说他的统治权是由于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的，所以只能宣称有世袭的统治权。这样的政府是根据世袭权的原则自封的，又找一个僧侣阶级来替这种世袭权加上一层神权。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法国的波旁王朝就是这种政府的例子。君主立宪制是近代的发展物，本质上不同于希腊人的巴赛勒亚。巴赛勒亚既不是君主专制政体，也不是君主立宪政体；既不是僭主政治，也不是独裁政治。那么，问题就在于：它究竟是什么呢？

格罗特先生认为，“原始的希腊政府基本上是君主政府，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意向和神权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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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这个看法，他进一步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实际政治行动都证实了《伊利亚特》诗篇中的这句名言：‘多头统治不是好事；让我们只听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一个国王——宙斯曾把权杖和保障权赐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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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罗特先生在史学界的声望固然为人们心悦诚服，而这种看法也非他所独有；凡治希腊史的著述家都普遍地坚信这一点，乃至这已经被公认为历史的真相。这些著述家已习惯于君主政府和特权阶级，他们或许欣然想乞灵于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希腊部落的政府来证明君主政府既是合乎自然的、又是必要的和原始的政治形态；而我们对于希腊、罗马种种问题的看法就是他们塑造出来的。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真相似乎恰恰与格罗特先生的看法相反；那就是说，原始的希腊政治基本上是民主政治，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氏族、胞族、部落这些自治团体上的，并且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上的。我们对氏族组织所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证实了这一点，前文已经表明氏族组织所根据的原则基本上是民主的。然则，问题在于，巴赛勒斯一职是否真正根据世袭权而父子相传，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会倾向于证明上述的那些原则业已被推翻。我们已经知道，在低级野蛮社会中，酋长的职位是在一个氏族内承袭的，也就是说，每遇该职位出缺时通常总由本氏族的成员来补任。在世系由女性下传的地方，如在易洛魁人中，通常选出已故酋长的一位亲兄弟来继任其职位；而在世系由男性下传的地方，如在鄂吉布瓦人和奥马哈人中，则选举他的长子来继任。只要人们对这位继任者个人没有反对意见，那就照例按上述方式继承；但是，选举的原则仍然保持着，这是自治政府的根本原则。我们不能认为巴赛勒斯的长子在其父亲去世以后可以根据绝对的世袭权继承其职位，这样的看法找不到充分的证据。这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要确定这件事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承认，巴赛勒斯的长子或其任何一个儿子通常继承其父亲的职位，但这个事实并不能确定他所根据的是绝对的世袭权；因为，按照惯例，根据一个选民团体的自由选举，他正属于可能被选中的继承人之列。从希腊制度的表面来推测，其结论与巴赛勒斯一职根据世袭权继承之说不相容；而偏向于承认这个职位的继承是由民众通过其法定的组织进行自由选举，或予以认可，其情况同罗马人的勒克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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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巴赛勒斯的职位采取后面所说的这种方式来承袭，那么，他们的政府就仍然掌握在人民手中。因为，不通过选举或得不到认可，继任者就不可能取得这个职位；而且更因为，选举权或认可权就暗示出保留罢免权。

格罗特先生从《伊利亚特》诗篇中所征引的实例对于上述问题并无任何意义。他所引的一段话是取自攸力栖兹在一个被围攻的城市面前关于军队指挥权所发表的讲话。攸力栖兹当时自然很有道理这么说：“在这里，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希腊人都来发号施令。多头统治不是好事。让我们只听从于一个科伊腊诺斯，一个巴赛勒斯，宙斯已经把权杖和神圣的裁可权授给了他，为的是让他来指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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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伊腊诺斯同巴赛勒斯在此处是同位语，因为这两个名词的含义相同，都是指军事总指挥官。这并不是攸力栖兹讨论或批准任何政治方式的场合；这是在一个被围攻的城市面前，他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主张大家听从于单一的军事指挥官了。

我们可以给巴赛勒亚下一定义，视之为军事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这是最关紧要的问题）是民主的。巴赛勒斯是他们的司令官，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级别最高、权力最大、地位最重要的一个职位。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名词来表达这种政府，所以希腊的著述者们就采用了巴赛勒亚一词，因为这个名词具有军事指挥职位的含义，而这个职位在当时的政府中已成为一个显著的象征。与巴赛勒斯并立者则有酋长会议和阿哥腊，如果对这种政府形式需要下一个更加专门的定义，那么，用军事民主制来表达它至少具有合理的正确性；而使用王国这一名词及其所必然包含的意义是错误的。

在英雄时代，希腊部落都居住在城郭之内，由于经营农、牧和制造等业而日臻富庶。于是需要增设新的职官，职权并要有一定程度的划分；随着知识程度和各种需要的提高，产生了一种新的市政制度。这也是一个为了占有最理想的地域而不断发生军事斗争的时代。随着财富的增多，无疑地在社会上也增多了特权阶级分子，从瑟秀斯时期到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时期，雅典社会之所以充满着那些动乱不安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在这段期间，一直到第一次奥林比亚（公元前776年）以前不久最后废除巴赛勒斯一职为止，这个职位，由于它本身的性质和当时的局势，日益煊赫起来，权力越来越大，达到了他们的历史上以往任何个人所未曾达到的地步。巴赛勒斯还兼领祭司和法官之职权，这或者是本来即有此权，或者是后来增添的；他似乎还是酋长会议的当然成员。这是一个地位崇高而不可缺少的职位，在战场上指挥部队，在城市内统领卫戍军，既有此大权，就使他获得同时影响内政的手段。但是，看来他并不拥有内政权。麦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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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关于比较接近有史时期的希腊诸王的情况，我们的资料不丰富、不详细，不足以使我们详尽地描叙他们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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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于巴赛勒斯在军事上和宗教上的职权大致上还了解得比较清楚，对其司法权则了解得不充分，而对于其内政权更无从确言其具有与否。在氏族制度下，像这样一种职位，其权力本会逐渐受到经验习惯的限制，但巴赛勒斯却不断地倾向于攫取新的权力而危及社会。酋长会议仍然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它代表了他们社会制度的民主原则，氏族也是如此，而巴赛勒斯却很快地趋向于代表贵族政治的原则了。在酋长会议同巴赛勒斯这两者之间大概始终进行着斗争，为了把后者控制在人民同意授职的权力范围内。而且，雅典人之取消这个职位，很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个职位由于攫取新权力的倾向而难以驾驭，而且与氏族制度也不相容。

在斯巴达部落中，因为有着与此相似的经验，所以在很早的时期就建立了保安官制度来限制巴赛勒斯的权力。虽然我们对荷马时代和传说时代酋长会议的职权了解得不大清楚，但这个会议的经常出现足可证明它的权力是实际的、根本的、永久的。既然同时存在着阿哥腊，并且没有证据表明制度有所改变，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酋长会议按成规是统驭氏族，胞族、部落和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巴赛勒斯在行使职务时要向这个会议负责。该会议的成员即是各氏族的代表，所以各氏族的自由是以该会议的独立性及其最高权力为前提的。

修昔底德偶尔谈到传说时代的政府，其言如下：“现在，希腊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比从前更多；许多城市都由于税收的日增而兴起了僭主政治；但在此以前，本只有世袭的巴赛勒亚制，其权力有详细的规定（προτερον δε εσαν επι ρητοις γερασι πατρικ北 βασιλει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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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世袭，意思是指这个职位是常设的，因为每遇出缺，即行补充，但很可能是在氏族内承袭，人选由本氏族成员自由选举产生，或许由酋长会议提名而得到氏族的认可，其情况与罗马的勒克斯相同。

亚里士多德对英雄时代的巴赛勒亚制和巴赛勒斯所下的定义，实较其他任何希腊著述者所下之定义更为令人满意。他所说的四种巴赛勒亚制如下：第一种是英雄时代的巴赛勒亚，这是管理一群自由人民的政府，它的权利受到若干详细条款的约束；巴赛勒斯是他们的将军、他们的法官和他们的大祭司。第二种是蛮族的巴赛勒亚，那是一种世袭的专制政府，受法律的调节；第三种是他们所谓的艾辛纳提克的巴赛勒亚，那是由选举产生的一种僭主政府。第四种是拉契戴蒙的巴赛勒亚，那不过是一种世袭的将军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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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对后面这三种形式怎么说，总之，第一种形式同绝对专制的王国的概念是不相符的，同我们所能认识的任何形式的君主政体也不相符。亚里士多德特别清楚地列举了巴赛勒斯的主要职权，其中没有一项涉及内政权，所有的职权均与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终身职位相符。这些职权也与他之完全隶属酋长会议的身份相符。上面所引的这些著述者的定义中，提到“权利受约束”，提到“权力有着详细的规定”，自然表明政府之发展成为这种形态是与氏族制度相适应的，也是在氏族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最关紧要的一点在于人民的自由，在古代社会中，这就是指人民能将政府的权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指巴赛勒斯之职位是由他们的志愿来授予的，并且只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即可撤除其职。像亚里士多德所描写的这样一种政府可以理解为一种军事民主制，作为自由制度下的一种政府形态而言，它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当时尚武精神盛行，人们居住在城郭之内，财富与人口日增，而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为一种纯粹的民主政治作好准备，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军事民主制。

在氏族制度下，一群人民组成若干氏族、胞族和部落，每一个组织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治团体，所以人民必然会是自由的。如果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会由一个根据世袭权而不经直接选举的国王来进行统治，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其所以不可能，就因为氏族制度同一个国王或同一个国王政府是不相容的。从希腊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原则所得出的这个假定如果要被推翻，那就需要有肯定的证据能证明巴赛勒斯之职具有绝对的世袭权利，并证明它曾掌握过内政的职权，而我认为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找到的。一个处于君主立宪政体下的英国人，同一个处于共和政体下的美国人一样地自由，他的权利和自由也同样地受到保障；但他之获得这种自由和这种保障是倚仗一部成文法典，这些法律是通过立法活动制定的，并由法庭执行之。在希腊古代社会中，习惯和成规代替了成文法，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依靠他的社会体制下的组织。尤其是他的安全保障即在于这些组织，他之享有选举职官的权利正反映了这一点。

罗马人的勒克斯同样也是军事统帅而兼领祭司之职；其所谓国王政府亦属于军事民主制的范畴。前文已经说过，勒克斯由元老院提名，由库里亚大会认可；最末一任勒克斯是被罢免的。随着他的罢免，就把这个职位废除了，因为它与罗马政治社会组成以后所保留的民主原则不相容。

在希腊部落中，最近似于王国的是僭主政府，在早期时候，希腊各个地区到处都兴起僭主政府。它们是靠强力建立起来的政府，其所据有的权力并未超过中古时代封建国王的权力。若要使僭主完全等同于国王，那还需要使该职位父死子继相传数代以弥补所缺之世袭权。但是，这样的政府同希腊人的观念太不相容，同他们的民主制度相去太远，以致没有一个僭主政府能在希腊获得长久的立足之地。格罗特先生指出：“假如有任何一个精力绝伦的人，仗着他的胆量或权术，破坏宪章，使自己成为一个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终身统治者，即使他统治得很好，他也永远不可能激发人民对他产生丝毫责任感。他的统治权自始就是非法的，甚至人们认为将他杀掉是一件功勋，若在别的情况下，这种流血行动将会受到道德心的谴责，但对于谋杀这样的统治者，却绝不会受到这种道德心的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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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的统治权在希腊人心中所唤起的憎恨还不如民主观念同君主观念互不相容所引起之甚，民主观念是从氏族制度沿袭下来的。

当雅典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新的政治体制时，他们的政府是一种纯粹民主制的政府。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原理，也不是雅典人的头脑所独特发明的东西，这只是一种久已习惯的制度，其历史之悠久与氏族本身的历史相等。从远古以来，在他们祖先的知识和实践中，即已存在民主观念；到了这时候，这种民主观念得以体现于一个更加精心组织而在许多方面较前更为进步的政府之中。那种不合法的贵族政治的因素，曾一度渗入制度，并在过渡时期造成了多次的斗争；这种因素与巴赛勒斯一职有着关联，而在该职位被废除后依然存在；但新体制把这种因素彻底消灭了。雅典人比其他希腊部落更为成功，他们能把他们的政府组织观念加以发展以达到其必然的结果。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乃为最卓越、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一支人，其所以如此，上述的成就即其原因之一。在纯心智的成就方面，他们至今仍为人类所惊叹不置。这就是因为在前一个文化阶段中所萌芽的观念，已被他们绞尽一切脑汁予以组织而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果实，这个果实就是以民主精神组成的国家。在诞生这个国家的动力下，出现了他们最高度的智力发展水平。

克莱斯瑟尼斯所定下来的政治方式废除了一个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而以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的形式保留下了酋长会议，以人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了阿哥腊。氏族制度下的酋长会议、阿哥腊和巴赛勒斯显然就是近代政治社会中元老院、人民大会和最高行政长官（国王、皇帝或总统）的萌芽。最高行政长官是有组织的社会出于军事需要而产生的，这个职位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其发展过程对于我们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普通的军事酋长，第一步发展成为易洛魁联盟中的那种大战士；第二步发展成为更进步的部落联盟中与此相同的军事统帅，兼领祭司之职，有如阿兹特克联盟中的吐克特利；第三步发展为联合各部落所组成的民族中与此相同的军事统帅，兼领祭司和法官之职，有如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最后发展成为近代政治社会的最高长官。雅典人用以接替巴赛勒斯的选任执政官，现代共和国定期改选的总统，都是氏族制度的天然产物。我们要感谢野蛮人的经验，他们建立并发展了三个主要的政府机件，现在文明国家的政治方式将这三个机件包括在其编制之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了。人类的心灵，特别是人类所有的个人、所有的部落和民族所共同具有的心灵，其力量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心灵的活动所遵循的途径是（而且必须是）彼此一致的，分歧很小的。在空间远离的不同地区，在时间遥隔的不同时代，这种心灵活动的结果把人类共同的经验连成了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的索链。在这种人类经验的伟大汇合中，仍然可以辨认出少许原始的思想根芽，那些根芽根据人类原始的需要而发展，经历自然发展的过程以后，终于产生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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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



氏族制作为一种政治基础所遭遇的失败——瑟秀斯的立法——以阶级代氏族的尝试——尝试的失败——巴赛勒斯一职的废除——执政官制——舰区和叁一区——梭伦的立法——以财产划分的阶级——行政权部分地从氏族转移到各个阶级手中——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个人——公民的产生——元老院——公民大会——半成熟的政治社会——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政治社会的建立——阿提卡的乡区——其组织与权力——其地方自治政府——地区化的部落或乡部——阿提卡联邦——雅典的民主政治

希腊各邦由氏族社会转变为政治社会的经验基本上是相似的；但我们可以用雅典的历史作为最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种转变方式，因为有关雅典人的史实保存得较为完备。我并不打算对政治观念的发展追溯到新政治体系出现以前，所以只要简要地叙述具体事件即能解答我们所着眼的问题。

当社会的需要臻于复杂的时候，氏族制度显然不再能适应，从而产生一种运动来取缔氏族、胞族和部落原有的一切行政权力，把这些权力重新交给新的选民团体。这个运动是逐渐进行的，经历了很长久的时间，它体现于一系列用以补救现存弊病的连续实验之中。新体系是逐渐出现的，正如旧体系是逐渐消亡的一样，新旧两个体系在一段时间会并存过。我们从那些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性质和目的当中，可以看出氏族组织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不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可以看出氏族、胞族和部落之所以必然不再成为权力的来源，还可以看出完成这个运动的办法。

在回顾人类进步过程时，可以注意一点，那就是：在低级野蛮社会中，各个部落常住的家是用栅栏围起来的村落。在中级野蛮社会中，开始出现了用土坯和石头盖造的群居宅院，有似于一个碉堡。但到了高级野蛮社会，在人类经验中，首次出现以环形垣垒围绕的城市，最后则围绕以整齐叠砌石块的城郭。人们想到要用整齐叠砌的石块筑成城郭来围绕一块足从容纳人口相当多的地面，在城郭上造起谯楼、女墙并开辟城门，使它即便于保卫公众又便于公众合力防守，而且把这种想法付诸实现，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具有达到这种水平的城市，就表示已经有了稳定、发达的田野农业，已经有了成群的家畜，有了大量的商品贸易，有了房产和地产。这种城市使社会状况发生改变，从而对政治艺术产生了新的要求。人们逐渐感到需要行政长官和法官，需要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吏，还要有一套措施来征募军队和维持兵役，那就需要向公众征收赋税。城市的生活和需要必然大大加重了酋长会议的职责，或许已经超过了它的治理能力所能负担的限度。

前面已经说过，在低级野蛮社会，是一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在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但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后，政府权力的分化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起初授予巴赛勒斯的军事权力现在改归受更大约束的将军和舰长们来行使了。由于进一步的分工，在雅典人中现在出现了司法权。这项权力由执政官和大理官来行使。行政权现在交给了市行政官吏。凡可以说成是人民把酋长会议作为一个代表团体而曾委交给该会议的一切权力，即如上面所述的各项，都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进步而逐步地从这个原始的酋长会议所总揽的全权中分化出来了。

这些市政官吏的设置是事务日繁的必然后果。在负担不断加重之下，氏族组织崩溃了。出现了无数的混乱现象，或由于争夺权势，或由于滥用尚未明确加以限制的权力。修昔底德关于过渡时期希腊部落的情况所作的简练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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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其他著述者印象相同的佐证，使我们可以肯定当时旧政府体制正在崩坍，而一个新的政府体制已经开始迫切地需要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为了社会的福利和安全，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更广泛的分配，加以更明确的规定，并对官吏个人的责任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尤其需要由有能力的权威人士制订成文法以代替习俗成规。正是由于在这一个文化阶段以及上一个文化阶段中获得了经验知识，才在希腊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的观念，或者称之为国家观念。从开始出现一种改变政治方式的需要时起，直到全部效果实现以前为止，这是一段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发展过程。

在雅典人中，企图推翻氏族组织而建立一种新体制者首推瑟秀斯，因此只好以传说为根据；不过，某些事实一直保留到有史时期，这些事实至少可以证实推测中的瑟秀斯立法活动的部分情况。我们把瑟秀斯代表一个时代，或代表一连串的事件就行了。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从栖克罗普斯的时代到瑟秀斯的时代，阿提卡的人民一直居住在城市里，有着他们自己的迎宾馆和执政官，当他们不受到危险的威胁时，并不去找他们的巴赛勒斯商量，而各自听从自己的会议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当瑟秀斯受任为巴赛勒斯以后，他便说服他们毁掉他们各城市的会议厅和废除他们各自的行政长官，而同雅典联合起来，只要一座会议堂（βουλευτηριον）和一座迎宾馆（πρυτανειον），所有的人都被视为属于此同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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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叙述包含了或暗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阿提卡居民是组成若干独立部落的，每一个部落都有着自己的领土，其成员即定居在此领土内，有着他们自己的会议厅和迎宾馆；由于他们还是自治的团体，他们大概为了彼此互相保卫而缔结联盟，并选举他们的巴赛勒斯或将军来指挥他们的共同部队。这里所描写的各邦的状况是按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在他们的情况需要下有一个军事指挥官，但他们的氏族制度不准许他们把内政职权交给这个军事指挥官。在瑟秀斯的领导下，他们合并成为一个民族，以雅典为其政府所在地，这使他们有了更高级的组织形式，而过去他们不可能达到这一步。各部落在一个统一的领土范围内合并成一个民族，这种过程在时间上要晚于部落联盟，因为在联盟中，各部落仍各自占有一块独立的领土。这是更高一级的组织过程。各个氏族曾经常因通婚而混合，现在各个部落则由于领土界限的消除、由于使用共同的会议厅和迎宾馆而混合起来了。归名于瑟秀斯的这一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氏族社会已从一个低级组织形式上升到一个高级组织形式，这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其实现的方式大概即如上述。

但是，归功于瑟秀斯的另一行动表明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也表明了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对政治方式进行根本的改变。瑟秀斯把民众分为三个阶级，不论其氏族关系如何，这三个阶级分别称为“士族”（Eupatridae）；“农民”（Geomori）；和“工匠”（Demiurgi）。凡属民政和宗教方面的主要官职都由第一阶级的人担任。这一次阶级划分不仅是承认财产和贵族分子在管理社会方面的地位，而且是一次直接反对氏族掌握管理权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各氏族的酋长及其家族同各氏族中的富人联合起来，自成一个阶级，而垄断社会权力所寄托的主要官职。把其余的人区分为两大阶级，也破坏了氏族的关系。假如当时曾把氏族、胞族、部落的表决权转交给各阶级，并使人们承认第一阶级掌握主要官职的权利，那么，可能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虽然绝对有必要赋予阶级以活力，但是似乎并没有做到上面所假定的那一步。而且，这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担任官职的旧规章。现在所谓士族的一些人大概就是各氏族中原先有资格担任官职的那些人。瑟秀斯的这一计划渐归于破灭，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把氏族、胞族、部落的权力转移给阶级，因为这样一些阶级就其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础而言仍不如氏族。

瑟秀斯的时代不能确知，从他那时候起到梭伦立法时（公元前594年）止，其间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是雅典人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连续发生的事件知道得很不全面。巴赛勒斯一职之废除早于第一次奥林比亚（公元前776年），设置执政官以代替之。执政官似乎是在氏族内世袭的，而且据说是在氏族内某一家族中世袭的，最早的十二位执政官被称为麦顿提德，这个名称来源于麦顿，据说第一位执政官乃是最末一代巴赛勒斯科德鲁斯之子。这些执政官是终身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前文讨论巴赛勒斯时曾提出的同一问题，即：执政官在任职之前必须由一个选民团体选举或由他们认可。这个推测与该职位根据世袭权继任之说是相反的。至公元前711年，执政官的任期为十年，并采取自由选举法将此职授予公认为最称职的人选。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有史时期，不过刚刚进入不久，我们就已见到，最高的职位是由人民授职的，在这方面，已经明确地完全建立了选举原则。从氏族的组织和原则来看，所期望的发展后果正是这样；虽然我们必须设想，随着财产的增加，贵族政治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加强，而且凡有世袭权之处，其世袭权必借此原则为其凭据。对于后期执政官之任职，出现了选举的原则；如联系到雅典人先前的习惯这个问题来看，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至公元前683年，该职位又定为每年一选，员额增至九人，并规定他们负政务和司法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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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从这些事件中看出，他们对于官职权限的知识显然在逐渐进步。雅典部落从他们远古的祖先那里承袭下执政官（’αρχος）之职，以此作为氏族的酋长。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定，这个职位是在氏族内世袭的，在氏族成员当中选人充任之。自从世系改为由男性下传以后，酋长身死，他的儿子们都属于继任人选之列，其中之一人如果本身不遭到反对就会很容易被选上。而现在，他们重新使用这个原始的职位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名称，规定它必须经过选举而不论其氏族出身，并限制它的任期，起初定为十年，最后定为一年。在此以前，按照他们的习惯，职官的任期总是终身制。我们已经见到，在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中，酋长一职是选举产生的，也是终身制；或者说，在其无不良行为时一直任职，作此限制是根据氏族有罢免该职的权利而来的。我们推想，在希腊人的氏族中，酋长之职也是自由选举产生，并有着同样的任期，这种推想是合理的。雅典部落对他们最重要的官职改而规定任期的年限，并让若干候选人进行竞争，这在那么早的时代，不能不视为知识获得一显著进步的证据。他们由此创造了一整套关于选任的代议制官职的理论，并把这套理论置于其真正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可能注意到，在梭伦时代，已经出现了由卸任执政官组成的阿里奥帕古斯院，掌握审讯罪犯和检察风俗之权，此外在陆、海军和行政部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官职。然而，在这时候左右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设置“舰区”（ναυκραρια落，每个部落分为十二个舰区，共计四十八个；每一个舰区就是一个包括若干户主的地方分区，陆、海军的兵役即从这些户主身上征调，赋税大概也是从他们身上课取。舰区为乡区的雏形，等到地域基础的观念充分发展以后，乡区便成为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基础了。我们不知道舰区是由谁创置的。贝克赫说：“甚至早在梭伦时代以前，必定已经有了舰区，因为在梭伦尚未立法之时，已经有人提到这些舰区的主司（πρυτανεισ τως ναυκραρων）；亚里士多德虽将舰区的设置归功于梭伦，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说法只不过是表示梭伦以政治宪章对舰区予以追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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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个舰区组成一个“叁一区”（τριττυς），这是一种更大一些的地方分区，但它们的领域不一定相连。同样，叁一区就是州的雏形，州就是比乡区高一级的地域结合单位。

尽管在政府组织机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仍然处在氏族社会中，仍然生活在氏族制度之下。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并被公认为权力的来源。在梭伦以前，任何个人，如果不通过他同一个氏族与部落的关系，即不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成员。凡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都不在政府管辖范围以内。酋长会议仍然存在，这是个古老的、历来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但是，政府的权力现在已经在酋长会议、阿哥腊（或人民大会）、阿里奥帕古斯院以及九位执政官之间平分了。起草并完成公务法案以提交给民众表决，这是酋长会议的特权，它有这种特权，因而能制订政府的政策。它无疑地掌握财政大权，而且，它自始至终一直是政府的核心。人民大会现在更加突出了。它的职权虽仍限于通过或否决酋长会议提交它表决的公务法案；但是，它已开始对公务产生有力的影响。这个大会之兴起成为政府的一支权力，最确凿地证明了雅典民族在知识和智力上的进步。遗憾的是，这么早的时代中的酋长会议和人民大会的职能和权力，其有关情况流传下来的很不完备，只有部分情况得到说明。

公元前624年，德腊科为雅典人制订了一部法律，其主要特点在于它那不必要的严密性；然而，这部法典证明在希腊人的历史过程中，以成文法代替陈规陋习的时刻即将来临了。不过，雅典人当时虽已出现了对法律的需要，他们尚未学会制定法律的技术；因为制定法律需要对立法团体的职权具有比他们所已知者更为高级的知识。他们正处在那样一种阶段，在那个阶段中，出现了立法者，而所立之法乃是以个人名义制定的一种初步方案或大纲。人类进步的伟大程序就是这样缓慢地自行展开的。

当梭伦任执政官的时候（公元前594年），社会上弊端丛生，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财产所有权这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兴趣所在，为此而进行的争斗产生了奇特的结果。一部分雅典人由于负债沦为奴隶——负债者如无力偿清债务即成为奴隶；另外一部分人虽典押了自己的土地仍不能卸除地产的负担；由于诸如此类的困难所造成的后果，社会正处于自我毁灭之中。梭伦制定了一部法律，其中有一部分是新法，不过是针对主要的财政困难而修订的；除此之外，他又重新提出瑟秀斯把社会按阶级组织的计划，不再使用以前的称谓，而是按照人们的财产多少定名。我们依次叙述这些废除氏族制度而代之以新体系的经验积累过程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即将看到罗马部落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也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试行过同样的经验。梭伦按照人民的财产数量将他们分成四个阶级，他走得比瑟秀斯更远，他把某些权力交给这些阶级，同时也规定了某些义务。于是有一部分内政权从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手中转移到了这些按财产划分的阶级手中了。随着剥夺前者的实权而移交给后者的趋势日强，氏族则相应地日益衰弱，它们的消亡即将开始了。但是，氏族是由人身组成的，228代替氏族的阶级也是由人身组成的，只要是这样，那么，政府也就仍然以人身为其基础，以纯粹的人身关系为其基础。这个计划没有能接触到问题的本质。而且，梭伦把酋长会议改为四百人的元老院时，其成员并不是来自各阶级，而是来自四个部落，各部落的名额相等。不过，我们将注意到，梭伦现在已经把以财产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基础这个观念灌注在新的以财产划分阶级的方案中了。然而，这样仍然未能达到政治社会的观念，政治社会必须奠基于地域和财产两者之上，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地域关系来和个人打交道。梭伦规定：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兵役。最后一个阶级人数最多。他们没有担任官职的资格，亦不纳税；但在他们参加的人民大会中，对于一切文武官职的选举都有投票权，也有权力向这些官员提出质问。他们还有权赞同或否决元老院提交他们表决的一切公务法案。按照梭伦的宪章，他们的权力是真实可靠的，他们对于公务的影响是永久有力的。所有的自由民，即使不属于任何氏族和部落，现在也成为公民和人民大会的成员，并有上述种种权力，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政府。这就是梭伦立法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我们还将注意到，现在已把人民按照一支军队组织起来了，这支军队分为三种部队：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每一种部队各有其大大小小的军官。上述体制只限于后面三个阶级之列，而第一阶级垄断政府的主要官职，他们不服军役，因此没有爱国热情。这一点无疑地需要加以改革。罗马人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领导下重复了与此相同的组织方案，但却把五个阶级统统包括进去；塞尔维乌斯将全体人民组成一支军队（exercitus），每一个部队的军官和装备都很齐全。在梭伦的宪章和塞尔维乌斯的宪章中，都重现了军事民主制的观念，但为这种观念换上了新装；这与先前的军事民主制虽然组织形式不同，理论原则却是一致的。

财产因素固已渗入了新体制的基础，除此之外，地域因素也部分地渗进来了，那是通过前文所谈到的舰区制度，当时大概按舰区登记公民及其财产作为兵役和税课的根据。有了上述这些设施，再加上元老院，加上这时称为公民大会的人民大会，加上九位执政官以及阿里奥帕古斯院，这就使雅典人具有一个比他们以往所知道的政府要精密复杂得多的新政府，管理这样一个新政府需要更高的智力水平。这个政府本质上也是民主政府，同他们祖先的观念和制度在这一点上是调协的；事实上，它乃是从前的观念和制度顺逻辑发展的后果，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但是，就下列三个方面来看，它还未足以称为一种纯粹的体制：其一，它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其二，国家所有的要职并不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的；其三，除了可能在舰区中部分地体现地方自治的原则之外，在其基层组织中还不知道采行这种原则。氏族、胞族和部落仍有充分活力，但权力已有所减损。这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需要新的经验来发展这种政治制度的原理；向这种政治制度前进就是一大进步。人类的制度就是这样缓慢而稳步地由低级形式进化到高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心灵以共同的思维方式、并按照一定的路径合乎逻辑地发挥作用。

推翻氏族制而代之以新的政治方式，有一个重大的理由。瑟秀斯可能认识到这一点，梭伦则是无疑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传说时代和在梭伦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希腊部落动乱不安，人民不可避免地迁徙流动，许多人从这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里，从而丧失了与原氏族的关系，却未能与另一个氏族发生关系。由于个人的遭际、勇于经商的精神以及战争所造成的危难等因素，上述现象不时地发生，以致到后来在每一个部落里都有相当多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不属于任何氏族的现象。如前所述，所有这样的人都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之内，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就不可能同政府发生联系。格罗特先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他指出，“不论在任何时代，胞族和氏族大概从来不曾包括镜内的全部人口——到克莱斯瑟尼斯以前的时代，以及在他以后的时代，这些不包括在胞族和氏族内的人口趋向于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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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李库尔古斯的时代，即有相当多的侨民从地中海诸岛以及从地中海东岸的爱奥尼亚诸城市迁入希腊，这就增加了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口。如果他们是全家迁来的话，那就带来了不完整的新氏族；但是，他们仍然是异邦人，除非这个新氏族被吸收进一个部落。这种情况也许发生得不少，这可能有助于我们解释希腊氏族数目为什么异常之多。氏族和胞族本都是不容外人渗入的团体，既以收养的方式将这些异邦人吸收入本地的氏族之内，那么它们就不是货真价实的氏族和胞族了。著名的人物可能被某些氏族收养，或将他们的氏族吸收入某些部落；但贫苦阶级将得不到这两种特权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可以肯定，上溯到瑟秀斯时代，尤其是在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算，无所隶属的这一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他们既不属于任何氏族或胞族，也就没有任何直接的宗教特权，因为这是氏族和胞族所固有的和垄断的特权。在这个阶级的身上不难看出一种危及社会安全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

为了想通过阶级授予这些人从公民身份，瑟秀斯和梭伦的计划都曾作过不彻底的规定；但因氏族和胞族依然存在，它们又被排斥在氏族和胞族之外，所以这种补救方式仍是不完善的。格罗特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对于古老的氏族和胞族，梭伦将它们放在什么政治地位上，要弄清楚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四个部落都由氏族和胞族组成，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某个氏族和某个胞族的成员，即不可能属于任何一个部落。现在，筹商公务的新元老院包括四百名成员——每个部落出一百名：不隶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人因而就不可能进入元老院。按照古老的成规，九名执政官被选举的条件也与此相同——阿里奥帕古斯院自不在话下。所以，一个不属于这几个部落的雅典人所能参加的就只有人民大会了：不过，他还是一个公民，因此他有投票选举执政官和元老院议员之权，并能参加对他们的职责所进行的年度评定，此外，他还有权亲自要求执政官为他平理冤屈——而侨民则必须通过一个公民居中作保（称为护理人）才能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凡是不属于这四个部落的人，不论其财产可能属于哪一个级别，他们在政治特权方面似乎是与梭伦所定的户籍中最贫穷的第四级相等的。前面已经说过，不属于任何氏族和胞族的雅典人，其数目甚至在梭伦以前大概就已经相当多了：这个数目越来越多，因为氏族和胞族这种团体是关门而不接纳别人，而新的立法者却倾向于欢迎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来到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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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之所以产生了平民，其原因与此正复相似。他们也是不属于任何氏族的人，所以不成为“罗马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氏族组织不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一个原因。到了梭伦时代，社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氏族组织的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社会事务日新月异，与氏族起源时候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一个民族发展到这种地步，若以氏族组织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就嫌其太狭隘了。

同时，要使一个氏族、一个胞族、一个部落的成员继续聚居在一个地域之内，也越来越困难了。划分地域，使之成为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很早的时候，氏族有其共有的土地，胞族有为宗教用途而共有的若干土地，而部落大概也有另外某种共有的土地。人们在定居于乡村或城市里的时候，是按氏族、胞族、部落而分地区聚居的，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组织造成的结果。每一个氏族大体上自成一区——不是包括所有的成员，因为每一个家族中都有两个氏族中的人，不过，使该氏族繁衍的那个团体是聚集在一起的。属于同一胞族的各氏族自然力求居地互相毗连，至少求其相距不远；属于同一部落的各胞族也是这样。但到了梭伦时代，土地和住宅都已成为个人私有，所有者有权将土地转让给氏族以外的人，不过对住宅还不能如此。由于个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常改变，由于氏族成员在氏族以外的地区添置产业，这样一来，要使一个氏族的人继续聚居在一起当然越来越不可能了。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不仅在地域方面不稳定，而且在人员方面也不稳定了。如果顺着他们情况中的这种现象再继续观察下去，那就必然会找到旧的政治方式失效的理由之一。乡区由于有其固定的财产和暂时的居民，正具有氏族此刻所缺少的稳定因素。社会已经从它原先极端简单的状态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时候同刚刚建立氏族组织来实行治理的状况已大不相同了。从雅典部落定居于阿提卡时起到梭伦时代为止，氏族组织之所以能够保持而不致消灭，不是依靠别的，而是依靠混乱的局势和各部落间不停的战争。当他们定居于城郭之内以后，财富和人口迅速增长，这就为氏族制带来了最后的考验，其结果证明它没有能力来治理一个此刻已在迅速接近文明的民族。然而，尽管到了这个地步，要取代氏族制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建立一个政治社会，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很艰巨的，雅典人的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到梭伦时代，雅典已经出了有能力的人物；各行手艺已经到达了很高的水平；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国计民生利害攸关的事业；农业和工业都很先进；用文字写成的诗篇已经开始出现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且已经进入文明有两个世纪了；但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仍然是氏族组织，仍然是通行于野蛮阶段晚期的那种类型的组织。梭伦所创的新制度已经给雅典公民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刺激；然而，此后又度过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经历了多次的纷扰，才在他们的头脑中充分地发展起国家观念。最后终于从舰区制产生出以乡区作为政治制度基本单元的设想；但这却需要一个天分极高、号召力很大的人物来充分掌握这个设想，而使它体现于组织之中。这样的人物最后出现了，他就是克莱斯瑟尼斯（公元前509年），我们应当把他视为雅典第一位立法者——人类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的创建人，近代文明民族就是按这个方式组织起来的。

克莱斯瑟尼斯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为雅典政治制度所奠定的基础一直维持到雅典国家终止其独立存在之日。他把阿提卡划分为一百个乡区，每一个乡区都以界碑划定范围，各取一个专名。每一个公民必须注籍，并且必须登记他在其所居住之乡区中的财产。这份登记表就是他的公民特权的凭证和依据。乡区代替了舰区。各乡区的居民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治权，有如现代美国的市镇。这是这个制度中重要的、显著的特色。同时它也反映出这个制度的民主性质。政府掌握在基层地区组织的人民手中。乡人选举一位乡长（δημαρχος），乡长负责保管民众的籍册；他还有权召集乡人来选举行政官吏和法官，改订公民籍册，登记每年中开始到达成年的公民。乡人选举一位司库，并规定税额和征税办法，规定本乡区为国家所应分担的兵役名额。他们还选举三十名审判员来审讯本乡区内部所发生的一切诉讼案件，在一个乡区之内，全部案件的总数已下降到一定数量限度以下。这些地方自治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除了这些权力以外，每一个乡区都各有其神庙和宗教信仰，各有其祭司，祭司也是由乡人选举的。一些细微末节可以略去不谈，我们见到了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重要事实，那就是乡区：自初建之日起即掌握地方自治的一切权力，其规模之完备与宏大甚至超过了一个美国的市镇。其宗教之自由也是值得注意的，这种自由适得其所地置于人民支配之下。凡是注了籍的公民都是自由的，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是平等的，只有出任高级官吏的资格不平等。上述的乡区，就是雅典政治社会的新组织单元，同时也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典范，是智慧和知识的奇迹。雅典人以一个民主组织作为出发点，把政府置于该组织的公民掌握之下，任何一个民族如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必须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二层由十个乡区组成，这十个乡区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地区。这个更大的地区叫做乡部（φυλον τοπικον），其所以这样称呼是为了保存旧氏族制度的部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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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乡部都以一位阿提卡的英雄命名，它相当于近代的县。每一个乡部所包括的乡区通常是毗连的，如果要说这些乡部完全等同于近代的县，那么就必须在这一点上毫无例外；不过，在少数例子中，十个乡区也有一两个并不毗连而分隔在另一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原先有血缘关系的某部落被划分在不同地域内，而他们希望把他们的乡区组合到他们近亲所在的乡部中去。每一个乡部的居民也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享有某些地方自治权。他们选出一位部帅（φυλαρχος）来指挥骑兵；选出一位队帅（ταξιαρχος）来指挥步兵；选出一位将军（στρατηγος）来统辖这两种部队；同时，因为每一个乡部需要提供五艘三楼舰，所以他们可能还选出若干名三楼舰长（τριηραρχος）来指挥这些兵舰。克莱斯瑟尼斯将元老院的名额增至五百人，每一乡部分配五十个名额，由其居民选举。乡部这个更高一层的政治团体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职能，不过没有得到全面的说明而已。

地区组织体系的第三层，也就是最高一层，即雅典联邦，或称之为雅典国家，它由十个乡部组成。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包括了雅典全体公民。代表这个国家的有一个元老院、一个公民大会、一个阿里奥帕古斯院、若干名执政官、法官以及一个由选举产生的陆海军司令官团体。

雅典人就这样创立了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他们以地域结合的体系代替了由人身结合的迭进体系。作为一种政治方式，它奠基于必须永久固定的地域，奠基于多少有些地域化的财产；它通过地域关系来和它的公民打交道，这些公民现在已经定居在乡区中了。一个人要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乡区的公民。人们都在其所属的多区中投票、纳税，并且从这里被征去服兵役。同样，人们都从其所属的乡部这个更大的地区单位被选进元老院，被选去指挥一支陆军或海军。个人同氏族或胞族的关系不再支配他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尽的责任了。这两种制度的对比非常鲜明，正如它们显然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一样。人民现在已经完全在地域范围内联合成为政治团体了。

各级地区组织已成为近代文明诸国政治方式的一个部分。例如，在我国即为市（township）、县（county）、州（state）、合众国；每一层组织的居民都是有组织的政治团体，享有地方自治权。每一层组织都有着充分的活力，并在它所统驭的一定范围内发挥其职能。法兰西也有一套与此相似的体系，那就是市府（commune）、郡（arrondissement）、州（department）、帝国（现在是共和国）。在大不列颠，这套体系是区（parish）、郡（shire）、王国、三联合王国。萨克逊时代的邑（hundred）似乎相当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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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除了邑府（hundred court）以外，其余的地方自治权已经被阉割了。上述各种地区内的居民都是组成政治团体的；但处于最高一层地区组织下的政治团体，其权力非常有限。实际上，君主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倾向已经使所有的下层组织统统萎缩了。

由于克莱斯瑟尼斯的立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势力已被剥夺，因为现在已经把它们的权力移交给乡区、乡部和国家了，乡区、乡部和国家从此成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根源。氏族、胞族和部落虽经此摧折，却并未解体，它们仍保留作为一种血统世系关系、作为宗教生活的源泉，残存了数百年之久。在德摩斯瑟尼斯的某些演说词中，凡涉及个人权利或财产权利、世系或墓葬权之处，都提到氏族和胞族，好像这些组织当时仍然存在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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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组织同宗教仪式的关系、同某些刑事诉讼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习俗的关系，凡属这些方面，新制度均予以保留，未加触动，所以使氏族等组织没有全部解体。但是，瑟秀斯所制定的阶级以及后来梭伦所设立的阶级，自从克莱斯瑟尼斯以后就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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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通常被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始人，而某些著作家则将一部分功绩分给克莱斯瑟尼斯和瑟秀斯。我们认为，应当把瑟秀斯、梭伦和克莱斯瑟尼斯看作同雅典人民三大运动有关的标志人物，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不是为了建立民主政治而是为了将政治方式从氏族组织改变为政治组织，因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要比这三位人物更为古老：这样的看法会更近乎实况一些。他们都没有想改变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现存的民主原则。这三个人各在其当时对于形成国家的伟大运动作出了贡献，要形成国家就需要以一个政治社会来代替氏族社会。创立乡区，并将乡区的居民组成一个政治团体，这是问题的主要特点。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桩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村社观念还没有找到实现的方法时，这件事却竭尽了雅典人的才智。这是克莱斯瑟尼斯天才的发挥；这是一个伟大心灵的伟大成就。他们在新建的政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政治的每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早已存在，却需要对政治方式加以改革，才能使它得到更广阔的园地和更充分的表现。格罗特先生这位大史学家对于希腊制度的概念非常肯定、非常明确，他认定希腊部落的早期政府基本上是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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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看来，我们正好在这一点上受到他的错误假设的迷惑。如果他的假设成立，那就需要有一个制度上的革命才能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现，雅典人就是在这种民主政治下才取得智力方面的伟大成就的。然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革命，并没有对制度实行急进的改革，其理由就在于：他们的制度原来一直基本上是民主制。固然，并非没有发生过僭主活动，并继之以恢复旧秩序的论战；但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他们的自由，或者说，没有丧失过他们历代相承的自由观念和自治权观念。

我们暂时再回过来谈一下巴赛勒斯，这个职位很容易使任职者在公务中比其他人更为突出。他是依靠神权而被推为一种原始民主政治的首脑的，但因为他是历史学家首先注目的人物，所以历史学家就使他变形成为国王了。我们把巴赛勒斯看作军事民主制的一位将军，就能理解他的地位，而不至于歪曲当时制度的本来面目。设置这个职位并未改变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原则，氏族、胞族和部落的组织基本上是民主的，并且必然会在氏族制度上打下这种民主性质的烙印。民众不断采取行动来反抗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这种事件为例不鲜。巴赛勒斯属于传说时代，当时政府的权力并不十分明确；但处于该制度的中心者则有酋长会议，而氏族、胞族和部落也正处于鼎盛时期。上述种种已足以确定当时政府的性质了。

ע




克莱斯瑟尼斯所改组的政府同梭伦时代以前的政府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只要人民随着他们的观念向合乎逻辑的结果发展，这个转变就不仅很顺乎自然，而且也是个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方式的改变，既不是原则的改变，甚至也不是机构的改变。酋长会议以元老院的形式保留下来了，阿哥腊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了；三位最高执政官仍同过去一样分别为国家事务、宗教和司法三个部门的长官，至于那六位次级执政官，则同法院以及同现在每年为司法事务而改选一届的庞大的审判员团体一道执行司法上的职务。在这个制度下没有最高行政长官，这是它的突出的特征之一。最近似于最高行政长官的是元老院的主席，主席的人选由抽签决定，任期只有一天，一年之中不得再任。他在这一天任期中主持人民大会，并掌管卫城和府库的钥匙。在新政府下，人民大会掌握实权，决定雅典的命运。给国家带来安定与秩序的新因素是享有完全自治权的乡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他们必须把不是国家所必需的一切社会权力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保证实行有效的一般行政管理，并且对行政管理本身也掌握控制权。

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

随着克莱斯瑟尼斯之建立政治社会，氏族组织像是野蛮社会所留下的一片残襟被抛弃在一边了。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氏族制度下度过了不知其数的岁月，他们在那段时间里已踏上了走向文明的征途，并创造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包括文字在内。氏族组织的历史将保存下来作为在此以前的时代的永久纪念碑，它确实是人类最突出、最广泛的一段经验。我们必须永远把它列为人类最卓越的组织之一。

我们在这段简单而不充分的评述中仅限于讨论雅典历史上一些事件的主要过程。我们会看出，希腊其他部落的实况基本上与雅典诸部落的实况相同，不过没有显示出像雅典这么广阔宏伟的规模而已。由此自然会使我们所提出的一项主要命题更为明豁，这项命题就是：在人类所有的部落中，政治观念都是经历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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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昔底德书，1.2.2—13。



[2]修昔底德书，2.15。普卢塔克所述，大致与此相同，他说：“瑟秀斯……使阿提卡的全部居民定居于一个城市中。在此以前，这些人分散在各处，如遇全体公益事业有所需要，要把他们召集起来是很困难的。他现在使这些人成为一个城市里的一个民族了。……他把各个市镇的市府大厅、会议堂和判事都废除了，在今天的首府所在地建筑了全体公共的市府大厅和会议堂，于是把这个城市取名为雅典。”见普卢塔克，《瑟秀斯传》，24。



[3] “从公元前683年直到自由民主政治结束之日止，九名执政官的名额始终未变，其中三名有特殊的头衔——一为命年执政官，他在职的一年即以他的名字为标志，通常单称‘执政官’就专指他而言；一为执政巴赛勒斯（国王），通常即称为巴赛勒斯；还有一个为波勒玛赫。其余六名则统称之为瑟斯摩瑟台。……命年执政官判决有关家族、氏族和胞族关系的一切纠纷：他是孤儿寡妇的法律保护人。执政巴赛勒斯（或执政王）有权处理涉及违反宗教感情和涉及谋杀的案件。波勒玛赫（就克莱斯瑟尼斯时代以前而言）是军事首领和判决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纠纷的法官。”——乔治·格罗特，《希腊史》，第3版，共十二卷（伦敦，1851年），第3卷，第99—100页。



[4]奥古斯都·贝克赫，《雅典人的国民经济》，安东尼·兰姆英译（波士顿，1857年），第353页。



[5]格罗特，《希腊史》，第3卷，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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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拉丁文中“部落”（tribus）一词的原意为“第三部分”，用以指当人民组成三个部落时的第三部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丁部落成为地区组织，而不再是血缘组织，正如雅典的乡部一样，此后，部落一词便丧失其序数的含义而变成了地区名词，亦如克莱斯瑟尼斯的phylon。〔译者注：即希腊文中之“部落”ϕυλου的拉丁拼法。〕——请看特阿多·蒙森之《罗马史》，威廉·狄克孙英译，共四卷（纽约，1870年），第1卷，第71页。



[8] 亨利·亚当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法庭》，载《盎格鲁-萨克逊法律论文集》（波士顿，1876年），第20、23页。



[9]特别请看驳欧布利德斯的演说词和驳马尔卡图斯的演说词。



[10]查理·弗烈德里克·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第5卷，第96节。



[11]“原始的希腊政府本质上是君主制的，它奠基于个人情感和神权之上。”——格罗特，《希腊史》，第2卷，第94页。



[12]斯巴达进入文明阶段以后仍保留巴赛勒斯的职位。它是一个由两人同任的将军职，由某家族世袭其职。政府权力由格鲁西亚（即酋长会义）、人民大会、五位长官和两位司令官平等分掌。长官每年改选一次，其权力相当于罗马的保民官。斯巴达有国王之说有待斟酌，巴赛勒斯指挥军队，并以大祭司的身份向诸神供奉牺牲。




第十一章 罗马人的氏族



意大利诸部落是按氏族组织的——罗马城的建立——部落按军事民主制组织起来——罗马人的氏族——西塞罗对氏族成员一词所下的定义——斐斯土斯所下的定义——瓦罗所下的定义——世系由男性下传——氏族内互不通婚——氏族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古代拉丁社会的民主政体——一个氏族的人数

拉丁人及其同种萨贝利人、鄂斯坎人、翁布里人大概是作为一支人进入意大利半岛的，当时他们已饲养家畜，还可能种植谷类和其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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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至少早就发展到中级野蛮社会了；当他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则已进入高级野蛮社会，接近文明之域了。

拉丁诸部落传说时代的历史，涉及罗木卢斯以前者，比之希腊人更为残缺贫乏，因为希腊人在这一方面的文学创作产生得比较早，文学爱好比较强，所以能把他们的历史传说保留下一大部分。关于拉丁部落祖先的经历，传说仅始于他们在阿耳班丘陵以及在罗马城址以东的亚平宁山脉中的生活，在此以前毫无所闻。这些部落在生活技术方面已十分发达，因此他们占据意大利必然已有很长的时间，才会把他们在发祥地时的情况全忘光了。到了罗木卢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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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由于分化而形成了三十个独立的部落，但为了共同防御仍结成一个不紧密的联盟。它们所占的领土也彼此毗连。萨贝利人、鄂斯坎人和翁布里人的一般状况与此相同；他们各自所包括的部落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与拉丁诸部落相同；而他们的领土界限，可想而知，是以方言为标准的。连他们北面的邻居埃特鲁里亚人包括在内，他们都一样地按氏族组织着，其制度与希腊部落相似。当他们从原先幽暗的幕布中初露头角的时候，当历史的光明照射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一般情况即如上述。

关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左右）以前的一大段经历的细节，罗马史虽然有所涉及，但却微乎其微。在那时候，意大利部落的数目已经很多，人口也很繁盛；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真正的务农者，他们有成群的牲畜，他们的生活技术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也已经发展到专偶制家族的阶段。所有这些都表现在他们刚刚为我们所知的那个时代的状况中；但他们如何从一个低级状态进至高级状态，其详细情况多半已无从知晓了。他们在政治观念的发展方面是落后的；因为他们前进的最远限度还只是部落联盟。三十个部落虽然已结成联盟，其性质不过是一种攻守同盟，其紧密或亲近的程度都还不足以倾向于形成一个民族。

埃特鲁里亚人部落是结成联盟的；萨贝利人、鄂斯坎人和翁布里人部落大概也是如此。而拉丁人部落则有许多筑着城郭的市镇和乡间的坞壁，他们为了经营农业和牧放牲畜，分散居住在乡村各处。在归功于罗木卢斯的伟大运动（它导致了罗马城的建立）发生以前，集中和联合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这些联合得不紧密的拉丁部落为罗马这座新城市吸收力量时提供了主要的材料。从阿耳巴的酋长们占最高统治地位时起，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之时止，关于这段时期诸部落的记载大部分都是用神话和传说构成的；但是，在流传到有史时期的一些制度和社会风俗中保留下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显然有助于说明他们早先的状况。它们甚至比叙述具体事件的历史梗概更为重要。

在拉丁部落开始进入有史时期的各种制度中，罗木卢斯及其后继者借以奠定罗马权力的组织就是氏族、库里亚和部落。新政府并非在一切方面都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它借立法措施对原有体系的上层组织进行了变革。但是，构成组织基础的氏族却是自然产生的，这些氏族大体上或具有共同血统，或具有亲戚关系。这就是说，拉丁诸氏族具有共同血统；而萨宾人等其他氏族，除埃特鲁里亚人以外，都有亲戚关系。到了罗木卢斯的第四代继承人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的时代，曾将这种组织按数目比例分成级别，即：以十个氏族为一个库里亚，十个库里亚为一个部落，而将罗马人总共分为三个部落；共计凡三百个氏族，结合成一个氏族社会。

罗木卢斯有明察之慧，他看出：一个包括若干氏族的部落联盟，居地分散，无一致的目的，其力量仅足以维持独立生存而已。分裂的倾向抵消了联合因素的好处。因此，罗木卢斯及其同时代的明智之士便提出了集中与合并运动作为补救之策。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运动；而从罗木卢斯时代进步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建立政治社会时止，在这段过程中，这一个运动的意义尤其重大。他们步雅典部落之后尘，向一个城市集中，经五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政治方式上进行了与雅典人相似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将氏族组织改变为政治组织。

只要请读者回想下面这些普通史实就够了：罗木卢斯在帕拉丁山上及其周围联合了一百个拉丁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即腊姆尼部；凑巧在情势有利的配合下，这个新团体中又增加了一大批萨宾人，后来萨宾人的氏族也增至一百之数，于是就组成了第二个部落，即梯铁部；到了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时代，又组成了第三个部落，即卢策瑞部，这个部落也由一百个氏族组成，均来自四邻部落，包括埃特鲁里亚人在内。三百个氏族，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这样聚集于罗马而完全组织起来了，领导这个组织的是这时候称为罗马元老院的酋长会议、为时称为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以及一位军事指挥官勒克斯；他们组织起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意大利称雄称霸。

在罗木卢斯所创立的体制下，以及在后来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立法下，罗马政府基本上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因为军事精神在政府中凌驾一切。我们在说明这一点的时候可以指出，这时在社会制度的中心已经有了一个与军事民主制相对抗的新因素，那就是罗马元老院，它把贵族头衔授给了它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孙。于是一下子就创造出一个特权阶级，这个阶级首先侵犯了氏族制度，然后又侵犯了政治制度，最后摧毁了由氏族组织承袭下来的民主原则。使罗马人民的制度和他们的命运发生转变的就是罗马元老院及其所创造的贵族阶级；按照他们所承袭的原则自然而然地合乎逻辑地发展，其历程本来应与雅典人相似，但元老院和贵族阶级却改变了这个发展道路。

从这个新组织的主要特征来看，它是达到军事目标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它使罗马人很快地就完全超越于意大利其他部落之上，终于成为整个半岛的霸主。

关于拉丁及意大利其他部落之组成氏族的情况，尼布尔、赫尔曼、蒙森、朗恩等人已经研究过了；但这些人的叙述对意大利氏族的结构和原则还缺乏一个清晰完整的说明。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该问题的若干情节晦暗不明，以及拉丁著述家未作详细的记载。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学者中有些人对家族与氏族的关系产生误解所致。他们以为氏族是由各家族组成的，其实氏族只是由各家族的一部分成员组成的；因此，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是氏族而非家族。要把研究工作从他们所停留的水平往前大大推进，这也许是很困难的；但是，从氏族的原始结构所得到的知识可用来阐明至今尚未明了的某些氏族特征。

关于意大利部落中氏族组织之普遍流行，尼布尔指出如下：“现在如果还有谁坚持认为从雅典人的氏族（gennētes）同罗马人的氏族（gentiles）二者的性质之间得不出任何结论的话，那他就必须说清楚整个古代世界普遍流行的一种制度为什么在意大利和在希腊两地产生完全不同的性质。……每一个公民团体都是按氏族划分的；雅典人如此，哲菲瑞安人和萨拉米尼安人也如此；罗马人如此，图斯库兰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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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除了知道罗马人具有氏族组织以外，还希望知道这个组织的性质，希望知道该组织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权利、特权和义务，以及各氏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了上述问题以后，关于氏族同库里亚、同部落的关系，关于它们之终于组成民族等问题，则留待下章再讨论。

我们从有关上述问题的各种史料中汇集了可能得到的情况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情况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备的，因而对氏族的某些属性和功能，仍只有付诸推测。当罗马人尚未正式着手著述历史以前，氏族的权力已被取消而转给新的政治团体了。所以，罗马对于这一个实质上已被抛弃的制度的特征，并无予以保存的实际需要。于公元2世纪初期写下《法学阶梯》的盖乌斯曾顺便提到：全部“氏族法”业已废止不用，兹不赘述。

ע


 但是，在罗马城初建之时以及其后若干世纪中，氏族组织仍是生机蓬勃的。

在讨论氏族的特征以前，我们必须先谈谈罗马人对“氏族”和“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以及他们所承袭的是哪一种世系。在西塞罗的《立论术》一书中给氏族成员所下的定义如下：凡属姓氏相同之人则称之为本氏族成员。这还不够。他们的父母必须是自由人。甚至这也不够。在他们的祖先当中不得有任何人曾为奴隶。还需要补充一点。他们必须从未受过褫权的处分。这样大概可以行了；因为我不知道太祝斯凯沃拉对这个定义还能补充什么。

ע


 斐斯土斯所下的定义是这样：“本氏族成员者，指出生于同一族系并具有共同姓氏的人。”

ע


 瓦罗也下过定义：从一个名叫艾米留斯的人蕃衍出一些以艾米留斯为姓氏的人，也就蕃衍出该姓氏的氏族成员；于是便由艾米留斯这个姓氏产生了属于该氏族的种种名称。

ע




西塞罗并未打算为氏族下一定义，但却提供了若干判断的标准，我们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证明氏族关系所具有的权利，或者说，可以看出怎样就丧失了这种权利。上面所引的各种定义，没有一条表明了氏族的结构；那就是说，没有表明一个假定的氏族始祖的子孙究竟是全体还是只有一半有资格使用这个氏族的姓氏；如果只有一半，是哪一半。假如世系由男性下传，则氏族只会包括那些完全由男系一脉相承下来的人；假如世系由女性下传，则氏族只会包括那些完全由女系一脉相承下来的人。假如不限于男系或女系，那么就会把全体子孙都包括在氏族之内了。上面所引的那些定义，必然认定世系由男性下传，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根据旁的材料来看，似乎只有能从某氏族男性成员方面溯其世系的人才属于该氏族。罗马人的族谱为此提供了证据。西塞罗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只有能在氏族内完全由男性世系追溯至一个公认的祖先的人才得称为本氏族成员。斐斯土斯和瓦罗部分地谈到了这一点。瓦罗指出，从一个名叫艾米留斯的人蕃衍出一些以艾米留斯为姓氏的人，也就蕃衍出该姓氏的氏族成员；其每一个氏族成员必须是由具有该姓氏的男子所生的。不过西塞罗的定义也表明了氏族成员必须具有氏族的姓氏。

在罗马保民官卡努莱攸斯（公元前445年）提议废除禁止贵族与平民通婚的现行法律的演说词中，有一段暗示出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他说，假如一个贵族男子要同一个平民女子结婚，或者一个平民男子要同一个贵族女子结婚，这样的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婚姻后果会使权利发生什么变化呢？子女反正一定是跟从父亲的（nempe patrem sequuntur lib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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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一个姓氏下传的实例即可彻底证明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卡攸斯·尤留斯·凯撒的姊妹尤利娅同马尔库斯·阿提攸斯·巴耳布斯结了婚。她的名字表明她是属于尤留斯氏族的。

ע


 其女儿阿提雅按照习惯使用她父亲的姓氏而属于阿提攸斯氏族。阿提雅同卡攸斯·屋大维结了婚，成为第一代罗马皇帝卡攸斯·屋大维的母亲。其子按照通例使用他父亲的姓氏而属于屋大维氏族。

ע


 他当了皇帝以后再加上凯撒·奥古斯都等称号。

从奥古斯都上溯至罗木卢斯，以及在罗木卢斯以前的一段不清楚的时代中，罗马人的氏族都是按男性下传世系的。除了能在氏族中完全由男性世系追溯至某个公认的祖先的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不是本氏族成员。但是，要所有的人都能追溯其世系上达某个共同的祖先，这没有必要，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要追溯到氏族因之得名的那位鼻祖，那就更不必要了。

象上面所举的实例，我们还可以添举一大堆；值得提醒的是：在该实例中，每一个人都同本氏族以外的人结婚。这无疑是遵守习惯法的通例。

罗马氏族的特征表现在下面这些权利、特权和义务之中：

（一）本氏族人有相互继承死者遗产之权。

（二）有一处公共墓地。

（三）有公共宗教仪式，氏祀。

（四）遵守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

（五）土地公有。

（六）有相互援助、保卫及代偿损害的义务。

（七）有使用本氏族姓氏之权。

（八）有收养外人为本氏族成员之权。

（九）有选举及罢免氏族酋长之权；此条存疑。

现按上列次序对这些特征逐一予以讨论。

（一）氏族成员有相互继承死者遗产之权 当十二铜表法公布之时（公元前451年），即已用较进步的法律条文代替了古老的法规，据我们推理，那古老的法规一定是将遗产继承权摊派给本氏族成员的。现按十二铜表法，一个未立遗嘱的死者，其遗产首先要由他的直接继承人（sui heredes）继承；也就是说，要由他的子女继承；若无子女，则由他的男性直系后裔继承。

ע


 在世的子女平均分配遗产，已故儿子的子女则平均分配其亡父应得的一份。要注意的是，遗产继承权仍保留在本氏族内；一个未立遗嘱的死者，其女性后裔所生之子女因属于另一氏族，故不得有继承遗产之权。其次，倘若死者没有直接继承人，则据同一法律，其遗产将由同宗亲族继承。

ע


 凡是能与此未立遗嘱之死者各由男性世系追溯至一共同祖先的那些人，都算同宗亲族。由于他们有着这样的世系，所以他们无论男女都用同一姓氏，而且同死者的关系比其他氏族成员要更亲密一等。最亲的同宗亲族有优先权；第一就是死者的兄弟和未婚姊妹；第二是死者的叔伯和未婚之姑；如此依次类推直到所有的同宗亲族算尽为止。再其次，倘若这位未立遗嘱的死者没有任何同宗亲族，那么，根据同一法律，其遗产将由本氏族成员继承。

ע


 骤然看来，这似乎很奇怪；因为这位死者的姊妹所生之子女无权继承其遗产，反而把遗产给予本氏族的亲族，他们与死者的亲属关系实在太疏远，根本无法追溯，仅只由于同姓氏而保存一种出自同源的关系而已。然而，这种规定却有着明显的理由。这位死者的姊妹所生之子女是属于另一氏族的，其血缘关系虽至为亲近，但氏族权利压倒了这种血缘关系，因为财产必须保留在本氏族内的原则不能动摇。根据十二铜表法可以很清楚地推断，当初遗产继承权的顺序是与上述顺序相反的，三类继承人代表三种依次相承的继承规则；即：第一是本氏族成员；第二是同宗亲族，当世系转由男性下传以后，其中包括死者的子女；第三是死者的子女，其余的同宗亲族排除在外。

一个女子若结婚了，便遭受损失；这种损失，术语上谓之丧失特权，或称为褫权（deminutio capitis）；她由于结婚而丧失了她在同宗亲族方面的权利。这也有明显的理由。假如她在结婚以后仍能以同宗亲族的身分继承遗产，那么，她从本氏族所继承的这份财产就会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里去了。所以，一个未婚的姊妹可以继承财产，而一个已婚的姊妹不可以继承。

根据我们对于原始的氏族原则的知识，可以上窥拉丁氏族尚处于女性下传世系、其财产尚微不足道而由本氏族成员分得的那个时代；这不一定在拉丁氏族出现以后，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当上溯至他们占领意大利以前。在某些历史事例中见到财产还归本氏族成员的情况，这种情况部分地说明了罗马氏族由原始状态进入有史时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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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指出：“氏族成员对于本氏族中既无亲族又未立遗嘱而死去的成员的遗产所具有的继承权，是维持得最长久的权利；其长久的程度乃至引起了法学家们的注意，甚至到盖乌斯的时代还如此。可惜的是，盖乌斯的稿本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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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处公共墓地 氏族感情到了高级野蛮社会似乎比在以前的社会状态下更加强了，这是由于社会组织更为高级、智力与心理更为进步所造成的。每一个氏族通常都有一处公共墓地，专供本氏族成员埋葬之用。兹略举数例以见罗马人在墓葬方面的风俗习惯。

克劳丢斯氏族的酋长阿丕攸斯·克劳丢斯在罗木卢斯时代从萨宾人的一个市镇瑞吉里迁到了罗马，经过相当的时间，他在罗马当上了元老院议员，从而成为贵族。他是率领着克劳丢斯氏族迁来的，还带来了一大群靠客，其数额之多以至人们把他之加入罗马视为一个重大的事件。隋托尼乌斯说，该氏族从国家方面接受了阿尼约河畔的土地以安置他们的靠客，又接受了卡庇托耳山附近的一块土地作为他们自己的墓地。

ע


 这段叙述似乎暗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一块公共墓地是一个氏族所不可少的。克劳丢斯氏族抛弃他们同萨宾人的关系而并入罗马民族，同时就为本氏族接受土地和一处墓地，从而与罗马其他各氏族并列于平等的地位。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的习俗。

到了尤留斯·凯撒的时代，氏族的墓地还没有完全被家族的墓地所取代，这可以从昆梯留斯·瓦茹斯的例子看得出来。瓦茹斯因在日耳曼尼亚丧师而自杀，他的尸身落到了敌人的手中。据帕特尔库卢斯说，野蛮的敌人把瓦茹斯那烧得半焦的尸体砍得粉碎；把他的脑袋割下，交给了马罗博杜乌斯，马罗博杜乌斯再送到凯撒手中，最后以礼葬之于氏族墓地。

ע




西塞罗在他讨论法律的论文中谈到了他那个时代有关墓葬的习俗，其说如下：如今，墓地如此神圣，乃至人们如果不守氏族神圣的典礼而自行埋葬则被判为非法。在我们祖先的时代，A.托尔夸图斯对于波丕利攸斯氏族的案件就是这样判决的。

ע


 这段叙述的含意表明，以神圣的典礼安葬死者是一项宗教上的职责，并应尽可能地安葬在属于本氏族的土地上。再者，十二铜表法禁止在城市内埋葬或焚化尸体，由此看来，在此法公布以前，似乎土葬与火葬之风并行。

ע


 罗马人的骨灰安置房通常能容纳几百个骨灰瓮，那显然是适用于一个氏族。在西塞罗时代，氏族组织已经衰微，但与氏族特别有关的某些习俗仍然保存下来，关于公共墓地的习俗即属其一。随着家族从古老的氏族中完全独立出来，家族的墓地就开始代替了氏族的墓地；然而，有关墓葬的古代氏族制的遗风仍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在过去的历史中记忆犹新。

（三）有公共宗教仪式，氏祀 罗马人的祀典（sacra）相当于我们的崇神观念，祀典有公的，也有私的。一个氏族所奉的宗教仪式称为私祀（sacra privata），或称为氏祀（sacra gentilicia）。这种祀典由氏族定期举行。

ע


 由于氏族成员人数减少而使这些祀典所需之费用成为沉重负担的例子也偶尔被人们提到。情况的改变，如被收养或结婚，可以使人获得或丧失参加这种祀典的权利。

ע


 尼布尔说：“罗马氏族成员有公共的宗教仪式，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们在规定的日期、规定的地点供献牺牲。”

ע


 无论公祀或私祀，均由太祝管理，民政当局不得过问。

ע


 。

罗马人的宗教仪式看来最初是与氏族有关，而不是与家族有关。在相当的时期逐渐形成，终于建立了一个太祝集团、一个库里亚祭司集团、一个卜人集团，以及在这些宗教职司集团主持下的一套细密的崇神制度；但这种制度是宽容的、自由的。宗教职司主要由选举产生。

ע


 每一个家族的家长也就是合家的祭司。

ע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乃是古典世界那一套宏伟的神话所由产生的源泉。

在罗马的早期，许多氏族都各有其专供本氏族举行宗教仪式的祀坛。这些氏族各有其专奉的祀典，世代相传，视为职守；例如，瑙丘斯氏专祀智慧女神，费边氏专祀大力神，贺拉丘斯氏则主持为贺拉丘斯犯杀姊妹之罪而举行赎罪的祭祀。

ע


 我已概括地说明了每个氏族各有其专奉之宗教仪式这一点乃是氏族组织属性之一，这样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四）遵守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 氏族的规章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其中之一就是有义务不在本氏族内通婚。这项规章似乎一直到很晚的时候都不曾成为法律条文；但是，从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这是氏族的规章。罗马人的族谱表明他们是在氏族以外通婚的，其例证我们已经在前面举过了。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是以血缘关系为理由的一种原始的规定。一个妇女结婚以后便丧失了她在男系亲族方面的权利，这一点毫无例外。其目的在于防止财产因婚姻而从这一个氏族转移到另一个氏族，从她出生的氏族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由于同样的理由，便进而规定女系的子女无权继承其舅父或外祖父的遗产。因为女子必须出嫁到本氏族以外去，她的子女又必须属于他们的父亲的氏族，而两个不同氏族的成员之间不可能有相互继承财产的关系。

（五）土地公有 土地公有制在野蛮部落中极其普通，所以，在拉丁部落中同样存在这种土地所有制，这是毫不足怪的。似乎从很早的时候起，他们的土地就有一部分为个人所瓜分。我们无从指出在什么时候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如前文屡次提到的，这种情况最初大概是对实际占据的土地获得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远溯至低级野蛮社会阶段即为人们所承认的。

在乡居的拉丁部落中，土地为各个部落所公有，另外有一些土地为各氏族所有，还有一些土地则为各家所有。

到了罗木卢斯时代，在罗马城，将土地分配给个人的现象才开始习以为常，此后就十分普遍了。瓦罗和迪约奈修斯都说到罗木卢斯曾分配给每一个人以两罗亩的土地（约相当于二又四分之一英亩）。

ע


 据说后来努玛和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也进行过类似的土地分配工作。这就是绝对私有制的开端，在此以前，想来必然先有定居生活，必然先在智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不仅分以土地，而且还授以私有权，这与由于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土地私有权截然不同。对土地的绝对私有，这种观念是积累经验才得出的，其彻底实现则属于文明阶段。不过，这些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都是取自罗马民族所公有的那些土地。文明伊始以后，在各个私人所有的土地之外，也还有某些土地分别为各氏族、各胞族和各部落所公有。

蒙森指出：“罗马人的领土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划分为若干克兰区，其后就此而形成最早的乡区（tribus rusticae）。……它们的名称并不象后来所增设的那些区域名称一样取自地名，而是毫无例外地一律取自克兰的名称。”

ע


 每一个氏族分占一个地区，自然就定居于此区内。各个氏族分区定居的办法不仅普遍施行于乡间，而且也普遍施行于罗马城内，虽然如此，这毕竟是一个进步的行动。蒙森接着又说：“正如每家各有共一份土地一样，整个克兰或者一个村庄也有其属于克兰的土地；下文即将说明，这种属于克兰的土地也象属于每家的土地一样，是采取公有制来管理的，这种管理方式一直维持到相当晚的时代。……然而，这些克兰自始即不被视为独立的社会团体，而被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civitas，populus）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为若干同种族、同语言、同风俗的克兰村庄（clan-villages）之结合，它们约定相互遵守法律、相互在法律上尽赔偿的义务，并约定在侵略或防御时采取联合行动。”

ע


 在这段引文中，蒙森，或者说该文的英译者，用克兰这个词来代替氏族，在别的地方还用邦（canton）来代替部落，这都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尤其是因为拉丁语对这些组织本具有专用的术语，那些术语已经成为有历史性的了。蒙森认为，在罗马建城以前的拉丁部落，其土地是由家、氏族和部落所有的；他还指出了这些部落中的社会组织的递进序列。我们若拿这个序列同易洛魁人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彼此相同，那就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

ע


 蒙森没有提到胞族，虽然胞族大概是存在的。他所提到的“家”决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家庭；而似乎是由若干有亲族关系的家庭组合起来的，它们占居一所群居宅院，在全家之内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

（六）有相互援助、保卫及代偿损害的义务 在野蛮阶段，本氏族人相互依靠以保障其个人权利，这是常见的现象；但自从建立政治社会以后，氏族成员都成了公民，他们就会把先前由本氏族负责保障的事项转而依靠法律和国家了。在新制度下最先消灭的古代制度特征，此其一也。因此之故，在罗马早期著述者的作品中仅能见到少许涉及这种相互义务之处。但是，并不能由此便认为在前此时期中的氏族成员彼此不履行这种义务；相反的，根据氏族组织的原则来推断，他们倒是会必然履行这种义务的。直到进入有史时期很久以后，在特殊情况下，仍可见到这些特殊风俗的残余痕迹。当阿丕攸斯·克劳丢斯入狱之时（公元前432年左右），当时与他结仇的卡攸斯·克劳丢斯却同整个克劳丢斯氏族的成员一样表示悲痛。

ע


 这个团体的成员之一受到了灾难或侮辱，则全体成员都感到共同受难或共同受辱。尼布尔指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氏族成员曾联合起来赎救本氏族被敌俘虏的成员，而元老院则禁止这一行动。这种义务是氏族的一项基本特征。”

ע


 在卡米卢斯一案中（有一位保民官控告卡米卢斯吞没从威伊城居民那里掳来的战利品），他于指定受审的前一天把他同部落的人和他的靠客统统召集到他的家中，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得到的答复是：无论他被判罚款多少，他们都能为他征齐，但他们不能为他洗清罪名。

ע


 上述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了氏族制度精神的积极原则。尼布尔还指出，罗马氏族的成员负有救济本氏族贫苦成员的义务。

ע




（七）有使用本氏族姓氏之权 根据氏族的性质就必然会具有这项权利。凡属氏族中男性成员所生之子女都是本氏族成员，都有使用本氏族姓氏之权。由于历时久远，一个氏族的成员们已不可能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始祖，因此，氏族内的各家族就只有从一个较晚近的共同祖先身上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追溯到始祖这一点证明世系之悠远，但并非证明这些家族不出自一个遥远的共同祖先。因为，本氏族人都出生于本氏族之内，而且，每一个人都能通过一系列公认的本氏族成员而追溯其世系，这两件事实即足以证明氏族的世系是可靠的，尤其有力地证明氏族所有的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然而，某些研究者却否认一个氏族中各家族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因为这些家族不能证明它们有一共同的祖先。尼布尔就属于这种研究者之列。

ע


 这就是把氏族视为一种纯粹虚构出来的组织，所以我们难以接受这种看法。尼布尔根据西塞罗所下的定义而得出否认血缘关系的推论，这是不能成立的。假使一个人使用氏族姓氏的权利发生了疑问，那么，并不要把他的世系追溯到氏族始祖来证明他具有这项权利，只要凭着氏族内公认的若干代祖先就能证明他有此权利了。当文字纪录尚未出现之时，沿世系上推的世代，为数是有限的。在同一个氏族中，有极少数的家族可能找不出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不能由此便认为它们不是从氏族内某代遥远的祖先所传下的后裔。

ע




古老的氏族姓氏很可能取自动物

ע


 或无生物，当世系改由男性下传之后，就改用人名作为姓氏了。在氏族史上著名的某人即成为该氏族以之命名的祖先，如下文所示，经过长久的时间以后，这个用以命名的祖先也可能为另一人所代替。当一个氏族由于分处两地而分为两部分时，其一部分很容易取一个新姓氏；但象这样的姓氏变更并不打乱该氏族所依据的亲属关系。罗马人氏族的世系，虽经历姓氏的改变，但可上溯至拉丁人、希腊人和操梵语的印度人尚未分化的时代，我们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虽不能探求氏族的起源，对于它的历史悠久总可以获得相当的概念了。任何时候，任何个人都绝不可能丧失他的氏族姓氏；因此，享有氏族姓氏就是他同本氏族人出于同一古老源流的铁证。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氏族的血统搞得不纯，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就是收养血统不同的外人为本氏族成员。这个习惯是流行的，但规模很小。假如尼布尔曾经说过，同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时迁世异而渐趋疏远，以至其中某些人彼此已找不到什么关系，那么，对他这样的论点是反对不了的。但是，如果完全否定一切血缘关系，而把氏族变为一种由虚想组合起来的人群，认为他们之间并无任何联结的纽带，那就否定了氏族所基以形成的原则，否定了使氏族得以长久持续于人类文化三大阶段的原则。

我在前文中已经提醒读者们注意一个事实，即：氏族是与一种亲属制度同时产生的，那种亲属制度把所有的亲族归纳入少数几个范畴之内，并使他们的子孙永远不出自己原来的范畴。人们不论其实际的共同祖先多么遥远，都可以很容易地辨清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在一个五百人的易洛魁氏族中，所有的成员彼此之间都有亲属关系，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或能辨清他与其他任何一个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在原始形态的氏族中，血缘关系是一直表现出来的。自从出现专偶制家族以后，随之出现了一种与此截然不同的新式亲属制度，在这种新亲属制度下，旁系亲族关系很快就消失了。这就是拉丁人和希腊人部落刚出现于历史舞台时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前则为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度，至少据推测应当如此；在那种制度下，同氏族人彼此之间的亲族关系还会是很清楚的。

当氏族组织开始衰落以后，旧日那种由分化而产生新氏族的过程便停止了；还有一些现存的氏族也消灭了。因此，势必增强氏族世系在论族谱时的价值。在罗马帝国时期，不断地有新家族从外地移居于罗马城，并僭用氏族姓氏以图获取有利的社会地位。皇帝克劳丢斯（公元40—54年）认为这是一种弊端，于是下令禁止外地人僭用罗马人的姓氏，尤其不许僭用那些古老氏族的姓氏。

ע


 属于历史上著名的各氏族的罗马家族，无论在共和国时期或在帝国时期，始终极其重视他们的族谱。

一个氏族的全体成员，无论最穷的或最富的，无论扬名显声的或默默无闻的，一律都是自由的，在他们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一律平等；至于氏族姓氏，是作为出生权而享有的，凡是这个姓氏所赋予的任何尊荣，他们都一律平等地分享。自由、平等、友爱，是为罗马氏族的主要原则；在这一点上，决不逊于希腊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

（八）收养不同血统的外人为本氏族成员之权 在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帝国时期，都有把外人吸收入本家族所属之氏族的做法。但收养必须通过一些手续，因而不是很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没有子女，并超过了能生育子女的年龄，他可以取得太祝们和库里亚大会的同意收养一个义子。太祝集团之所以具有备咨询权，是为了怕被收养者原来所属之家族的祀典因此事而受到损害；

ע


 而库里亚大会之所以也具有备咨询权，是因为被收养者将承用氏族姓氏，并得继承其义父的产业。我们从西塞罗时代仍然保留着的那些防范谨严的手续来看，自可得出合理的推论，认为在早先的纯氏族制度之下，限制必定更严，而收养的事例必定罕见。在早先时代，如未得氏族的同意和未得氏族所属胞族的同意而收养义子，那大概是决不可能的；若是这样，则被收养的人数必然有限得很了。有关古代收养义子的习俗，保留下来的详细纪录极少。

（九）选举及罢免氏族酋长之权；此条存疑 关于氏族酋长（princeps）的职权，缺乏直接的资料，由此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我们对罗马氏族的知识是很不完备的。在政治社会建立之前，每一个氏族都有其酋长，而且很可能不止一位。当这个职位出缺时，必须有人补任，补任的方式或者象易洛魁人那样选举一个本氏族成员充当，或者由世袭。但是，我们见不到任何有关世袭权的证据，而在共和时代以及在此以前的勒克斯执政时代，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按选举原则产生的，因此我们推断世袭权与拉丁部落的制度是不相容的。最高的职位勒克斯是由选举产生的，元老院议员由选举产生或由任命，执政官以及下级行政官吏也是一样。至于努玛所建立的太祝集团，其情况则在不断变化中。起初，太祝出缺时由他们自己选举补任人员。李维提到在公元前212年左右有一次由库里亚大会选举一位太祝长。

ע


 根据《多米戚亚法》，把选举某些太祝集团和祭司集团成员的权利转给了民众，但这条法律后来又被苏拉修改过了。

ע


 当拉丁人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以及从那时以后一直经历共和时代，在他们的氏族中选举原则始终表现得很活跃，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使我们推断他们的氏族酋长也是由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民主特征表现在很多方面，这些特征都是从氏族组织承袭下来的。如果要推翻上述的假定而认为酋长的职位由世袭权递任，那就必须有肯定的证据。无论职位的任期是否终身，总之，既有权选举之，便有权罢免之。

在罗马建城以前，拉丁部落的议会即由这些酋长组成，或由其中选一部分人组成，这种议会就是主要的政府机构。在拉丁部落中，也同希腊部落一样，其政府中表现出三权分立的迹象，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我们不得不推想凡是比较重要的政令都要交付人民大会表决）、军事指挥官。蒙森指出，“在原始时期，所有这些邦〔部落〕在政治上都是自主的，各由其邦君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有长老会议和战士大会。”

ע


 我们必须把蒙森这一说法的次序颠倒过来，并且予以订正。这个长老会议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在这个制度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们根据这种地位来看，以及根据它的职能来看，这个会议必然握有处理内政的最高权力。居统治地位者是这个会议而不是军事指挥官。尼布尔说：“在地中海沿岸，凡属文明民族的一切城市中，其元老院在城邦里所处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不在民众大会之下；它是由高年公民中选出来的一个团体；亚理士多德说过，什么时候都有这么一个会议，不论这个会议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甚至在寡头政治中，参与统治权的人数是那么少，也要任命一些参议人员来草拟政令。”

ע


 政治社会的元老院接替了氏族社会的酋长会议。罗木卢斯组成罗马最早的元老院，包括一百名元老；当时正有一百个氏族，由此我们推断这一百名元老就是这一百个氏族的酋长，这个推论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元老是终身职，但非世袭；由此得出最后的推论：酋长之职在那时是由选举产生的。倘若不是这样，那罗马元老院大概就会组织成一个世袭团体了。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遇到证据，表明古代社会的体制基本上是民主的；但近代史学对希腊罗马氏族社会所作的阐述中却未能表达这一事实。

关于罗马一个氏族所包括的成员人数，我们幸而不无所知。在公元前474年左右，费边氏族曾向元老院提议，愿以一个氏族来应付威伊人的战争，他们说这场战争并不需要强大的兵力，却需要持久的兵力。

ע


 他们的提议被接受了，于是他们征发三百零六名战士，全都是贵族，这些战士在国人欢呼声中开出了罗马。

ע


 经过一系列胜利以后，他们最后遭到一次伏击，被杀得一人不剩。但是，他们在罗马留下了唯一的男性成员，一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就保存他一人为费边氏传宗接代。

ע


 三百人在他们的家中就只能留下一个男孩，这似乎有些难以相信，但记载是如此。上述人数自然表明还有相等数目的女子，再加上男子所生的子女，合计起来，则费边氏族的人口总数至少有七百名。

罗马氏族的权利、义务和职能虽然表现得不够充分，但我们所援引的材料已足以表明这种组织是他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的动力来源。作为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氏族将它本身的特点反映在比它更高的各层组织之中，它本身亦将参加到那些组织之中，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如要充分了解罗马各项制度的起源及其发展，那就必须对罗马氏族具有比我们现在所知者充分得多的知识。



本章注释




[1] “当现已分离的印度—日耳曼系诸民族尚未分化并操同一种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且他们已经有一套与此文化相适应的词汇。其后各民族带着这套词汇及其习惯用法作为他们共同获得的嫁妆，并作为进一步构成他们各自方言的基础。……由此我们便能从固定不变的家畜名称中找到那个遥远的时代已经发展畜牧生活的证据；例如，梵语的gâus（牛），即拉丁语的bos，即希腊语的βους：梵语的avis（羊），即拉丁语的ovis，即希腊语的οιs；梵语的açvas（马），即拉丁语的equus，即希腊语的ιπποs；梵语的hañsas（鹅），即拉丁语的anser，即希腊语的χην；……另一方面，我们尚未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农业。从语言来看，颇倾向于否定有农业的观点。”——特阿多·蒙森，《罗马史》，威廉·狄克孙牧师英译本，共四卷（纽约，1870年），第1卷，第37—38页。他在一个附注中指出：“我们在幼发拉底河右岸阿纳赫西北处发现大麦、小麦和斯佩耳特小麦一同处于野生状态下。巴比伦的史学家贝罗苏斯已经提到大麦和小麦在美索不达米亚是野生的。”



费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下：“畜牧业显然构成原始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我们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所能见到的农业萌芽的痕迹却微乎其微。他们固然熟悉少数几种谷物，但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栽种这些谷物，目的是为了获得乳类和肉食的供应。人们的物质资料完全不取给于农业。涉及农业的原始词汇为数甚少，即可完全说明这一点。这类词汇有：yava—野果，varka—锄或犁，rava—镰，以及pio，pinsere〔焙烤〕，和mak即希腊语之μασσω，义为打谷和碾谷。”——奥古斯特·费克，《印欧语的原始共同体》（哥廷根，1873年），第280页。〔怀特注：摩尔根本段引文意译之处颇多。〕又请参看马克斯·缪勒，《从一家德国作坊所见到的片段》，共二卷（纽约，1869年），第2卷，第42页。



关于希腊-意大利居民之具有农业，请看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42—46页。



[2] 我们使用罗木卢斯这个名字及其后继者的名字，并非表示采用古代罗马传说。这些名字把我们所主要论及的发生于那个时候的伟大运动人格化了。



[3]B.G.尼布尔，《罗马史》，尤留斯·查理·海尔和孔诺普·瑟耳沃耳英译本，共三卷（剑桥，1828年），第1卷，第270页，275页。



[4]“我们在第一条注释中已经论及氏族成员（gentiles）指的是什么人了。而且，因为我们在该注中已强调指出整个的氏族法（jus gentilicium）业已废弃不用，所以如果在此处再对它作充分论述就嫌冗赘了。”——盖乌斯，《法学阶梯》，3.17。



[5]西塞罗，《立论术》，6。



[6]转引自威廉·斯密士所编之《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波士顿，1870年），第567页。



[7]“在人们当中有一些王位，其中一部分是从男子产生的，另一部分是从氏族产生的；名词也与此相似，因此，从一个艾米留斯便产生出一些以艾米留斯为姓氏的人，产生出属于该姓氏的氏族成员，并由艾米留斯的姓氏引出该氏族名词的各种变格；因为这个姓氏既以艾米留斯（Aemilius）为其主格，从而产生了Aemilii，Aemilium，Aemuios，Aemiliorum，凡属这一系统的其他名词都采取这个变法。”——瓦罗，《拉丁语》，8.4。



[8]李维，《罗马史》，4.4。



[9] “如果某家只有一个女儿，通常即以姓氏来称呼她；如西塞罗的女儿称土利娅，凯撒的女儿称尤利娅，奥古斯都的姊妹称屋大维娅等等即属此例；这些女子结婚以后，仍用原名。如果一家有两个女儿，则以‘大’‘小’为别。如多于两个，则按她们的行第依次称之为‘大娘’‘二娘’‘三娘’‘四娘’‘五娘’等等；或称呼得更悦耳一点，就称之为‘三娘子’‘四娘子’‘五娘子’等等。在共和国鼎盛时期，氏族姓氏和家族姓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译者注：氏族姓氏约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的‘姓’，家族姓氏约相当于春秋时代的‘氏’，此仅就二者的区别而言，不包括其性质和使用习惯。〕这两种姓氏是一家所有的子女共同的，世代相传。但自从自由精神被摧灭以后，这些姓氏便有改变并被混淆了。”——亚历山大·亚当，《罗马古代制度》，修订版（纽约，1819年），第49页。



[10]隋托尼乌斯，《屋大维传》，3.4。



[11]盖乌斯，《法学阶梯》，3.1，2。



[12]同上书，3.9。



[13]同上书，3.17。



[14]马尔策卢斯家和克劳丢斯家是克劳丢斯氏族中的两个家族，在这两个家族之间，为了马尔策卢斯家一个免奴的儿子的产业问题，发生了一场奇怪的争执；前者诉诸家族权，而后者诉诸氏族权。按照十二铜表法的规定，一个免奴的故主既将该奴脱籍就成为他的靠主，如果该免奴死去，未立遗嘱，又无直接继承人，则其产业应归其故主所有；然而，铜表法却没有一项条例涉及免奴的儿子。固然，克劳丢斯家是一个贵族，而马尔策卢斯家不是贵族，但这并不能影响这个问题。虽然允许免奴用其靠主的氏族姓氏，如西塞罗的免奴悌罗称为土利乌斯·悌罗；但是，免奴不能因为脱籍便可享受其主人的氏族权利。这件诉讼案是西塞罗所提到的（《论演说》，1.39），朗恩（见斯密士之《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568页）和尼布尔两人对此均有考释，该案最后如何判决则不得而知；不过，尼布尔认为结果大概是克劳丢斯家败诉（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6页注）。无论克劳丢斯家怎么强求，很难看出他们有任何申诉的理由；也很难看出马尔策卢斯家有任何理由，除了借法官对靠主权利作扩大的解释。这件案子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表明了相互继承财产的权利在氏族中是多么根深蒂固。



[15]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1页。〔怀特注〕摩尔根在原文“甚至到盖乌斯的时代”一语后面添进了一句插入语：“——虽说这的确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而已”。



[16]隋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3.1。



[17]韦累攸斯·帕特尔库卢斯书，2.119。



[18]西塞岁，《论法律》，2.22。



[19]同上书，2.23。



[20]“有某些祀典（sacra gentilicia）是属于某一氏族的，这个氏族的所有成员，不论是出生于本氏族的，或是收养来的，或是由公众投票纳入的养子，只要是本氏族成员，即一律有遵奉这种祀典的义务。如果一个人丧失了他的氏族，就用不着再遵奉这种祀典，同时也就丧失了与氏族权有关的种种特权。”——斯密士，《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568页。



[21]西塞罗，《论克己》，13。



[22]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1页。



[23]西塞罗，《论法律》，2.23。



[24]迪约奈修斯书，2.20。



[25]同上书，2.21。



[26]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1页。



[27]“罗木卢斯最初规定以两罗亩为每一个部落成员应得的一份财产，于是这就成了世代相传的产业单位而被称为永业了。”——瓦罗，《农事杂谈》，1.10。



[28]蒙森，《罗马史》，英译本，第1卷，第62—63页。他列举了卡米利、加勒里、勒莫尼、波利、普丕尼、沃耳梯尼、艾米利、科尔纳利、费边、贺拉戚、梅纳尼、帕丕里、罗米利、塞尔基、韦图里等名称。——同上书，第1卷，第63页。



[29]同上书，第1卷，第63页。



[30]“在这样一种邦中，完全同在一个克兰中一样，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地区中心；但是，由于克兰的成员，换句话说，由于邦的组成分子，是住在乡村里的，所以，邦的中心不可能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市镇或居民集中点。相反地，这个中心只可能是一个公共集会的场所，设有审判的公堂和全邦公共的祀坛。邦的成员为了交际和娱乐每八天到这里来聚会一次，而在战时，他们于此可以得到一个比乡村较为安全的避难所，用以保护他们自身及其牲畜；至于平时，这个聚会场所根本无人或很少有人居住。……这些邦，既有一个堡邑作为他们的避难所，且包括一定数量的克兰，当然就形成原始的政治单位，意大利的历史就是由此开始的。……在原始时期，所有这些邦在政治上都是自主的，各由其邦君统治之，与邦君相辅者则有长老会议和战士大会。但是，基于世系相共、语言相同的亲睦友情不仅渗透在所有这些邦中，并且还表现于一个重要的宗教政治组织之中，那就是拉丁诸邦聚集起来的永久联盟。”——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64—66页。他说邦（即部落）由邦君统治而辅之以会议云云，这一叙述颠倒了正确的次序，因而令人发生误解。我们必须假定，军事指挥官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选举他的选民们可以随意罢免他。不仅如此，而且没有任何根据能认为他掌握丝毫内政职权。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如下：部落由氏族酋长组成的一个会议和一个战士大会统治而辅之以一个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军事统帅的职权仅限于军事方面；这即使不说是必然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是合理的结论。这是一个三极分立的政府，在高级野蛮社会中甚为普遍；它是一种基本上具有民主性质的制度。



[31]李维书，6.20。



[32]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2页。



[33]李维书，5.32。



[34]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2页；引迪约奈修斯书，2.10.2：“（靠客有义务）同他们的靠主一道分担（他们的长官和贵人们）所受判的罚款以及（其他）公共开支，就好象是他们的亲属一样。”——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



[35]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70页。



[36]“然而，从罗马人的观念来看，血缘上的亲密关系总是根源于克兰的成员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根源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而罗马国家只可能有限度地干涉这些团体，以适应于它们之保持其基本的亲属关系。”——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103页。



[37]可怪的是，阿尔果斯的克莱斯瑟尼斯把锡基温的三个多利安部落都改了名字，其一改为亥阿台，该字的单数意义为“一只特野猪”；另一改为鄂尼阿台，意义为“一匹驴子”；第三个改为克荷瑞阿台，意义为“一只小猪”。这些名字都是侮辱锡基温人的；但是，当他在世期间以及在他死后六十年中，它们一直保持这些名称。是否这些动特名称的观念出自传统习惯呢？——请看乔治·格罗特，《希腊史》，第3版，共十二卷（伦敦，1851年），第46，52页。



[38]隋托尼乌斯，《克劳丢斯传》，25。



[39]西塞罗，《论克己》，13。



[40]李维书，25.5。



[41]斯密士，《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940页。



[42]蒙森，《罗马史》，第1卷，第66页。



[43]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90页。



[44]李维书，2.48。



[45]李维书，2.49。



[46]“牺牲者有三百零六人，这是一般公认的说法；只剩下一个尚未成年的男子延续费边一族，由此使罗马民族在黯淡的时刻里无论安内攘外都屡屡获得无与伦比的援助。”——李维书，2.50；并看奥维德，《日历歌》，2.193。




第十二章 罗马人的库里亚、部落和民族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组织的四个阶段：一、氏族；二、库里亚，由十个氏族组成；三、部落，由十个库里亚组成；四、民族，由三个部落组成——数目比例是如何产生的——氏族之集中于罗马城——罗马元老院——其职能——人民大会——其权力——人民掌握主权——军事统帅之职位（勒克斯）——其权力与职能——罗马人的氏族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

我们考察了罗马人的氏族以后，还要进而研究由若干氏族组成的库里亚、由若干库里亚组成的部落，以及由若干部落组成的罗马民族。在探讨这个主题时，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从罗木卢斯时代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所出现的社会制度，此外并稍稍注意共和初期当氏族制度趋于消亡而新的政治制度正在建立时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将看到，有两种政治组织同时并存，其一正在崩溃，而另一正在形成，其情况有如雅典人一样。前一种是一个社会（societas），以氏族为其基础，后一种是一个国家（civitas），以地域和财产为其基础，后者正在逐渐取代前者。处于转变阶段的政府必然是很复杂的，所以不易于了解。这些变化并不是剧烈的，而是逐渐的，从罗木卢斯时代开始，迄至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虽未彻底结束，但已大体完成；因此，其所经历的时间姑且定为二百年左右，这二百年间，这个幼年时代的共和国充满了极为重大的事件。我们为了叙述氏族的历史直到它在国家中的影响消灭为止，必须在探讨了库里亚、部落和民族之后，还要简单地说明一下新的政治制度。后面这一点将作为下一章的主题。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显示出四个组织阶段：第一、氏族，这是一个血缘亲族组成的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单元；第二、库里业，相当于希腊人的胞族，这是由十个氏族联合组成的一个更高一层的团体；第三、部落，由十个库里亚组成，它具有氏族制度下的民族的若干属性；第四、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在屠卢斯·贺斯提留斯时代，它包括三个上述的那种部落，这三个部落联合组成一个氏族社会，总共包括三百个氏族。根据一些事实可以确知所有的意大利部落在有史时期之初都是按类似的方式组成的；但或许有一点差异之处，那就是：罗马人的库里亚组织比之希腊人的胞族、或比其余的意大利部落中相应的胞族要更为进步一些；再则，罗马人的部落由于不得不扩充自己，其组织之庞大遂至超过意大利其他各支人。关于上述种种说明的论据将见于下文。

在罗木卢斯以前，意大利人分成各支，已经成为一个人口繁多的种落。他们再分为若干小部落，这些小部落数目之多反映了随着氏族制度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分化现象。但是，在其他的意大利部落中也同在拉丁部落中一样，联合的原则已经自动发展起来了，不过尚未结成具有重要作用的联盟而已。正处于这种局势之时，发生了归名于罗木卢斯的伟大运动，那就是：把台伯河两岸的一百个拉丁氏族集中起来，随后又以类似的方式把萨宾、拉丁、埃特鲁里亚及其他氏族集中起来，遂增加了两百个氏族，最后将它们彻底结合为一支人。罗马的基础就此奠定，罗马的威力与文明便随之而来。将氏族、部落集中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这个运动发端于罗木卢斯，而完成于他的一些后继者；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运动，才为新的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才能从一个奠基于个人和人身关系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奠基于地域和财产的政府。

无论罗马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归功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是出自虚构，这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均无关紧要：因为，有关拉丁社会古代组织的种种情况仍为罗马制度所吸收，从而流传到了有史时期。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纪录之中，这种纪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与发现中。历史家们出于一种需要使个别人物在这些事件的产生过程中大为突出；于是就把昙花一现的个人当作了持久不变的原则。一切的进步都要依靠社会整体的工作才能产生，但人们对此归功于个别人物者太多，归功于群众智慧者太少。总的说来，我们承认人类历史的实质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观念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风俗习惯和各种发现之中。

前面已经谈过，罗马人以十个氏族组成一个库里亚，以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以三个部落组成罗马民族，这种数目是由立法规定的；在前两个部落中，此项规定不早于罗木卢斯时代。其所以能够规定这样的数目，是因为他们以引诱或征服的方法从邻近部落中获得新添的人口；这些新人口主要被吸收在梯铁部和卢策瑞部之中，当时这两个部落正相继形成。但是，象这样的精确数目规定不可能一直保持数世纪而无改变，尤其是每个库里亚所包括的氏族数更不能无所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希腊人的胞族，与其说是一种政府组织，毋宁说是一种宗教组织、一种社会组织。胞族的地位处于氏族与部落之间，在未赋予以政府职能之前，其重要性自然既不如氏族，也不如部落。在易洛魁人中，胞族是以一种原始形态出现的，在这样早的阶段，胞族也同样明显地体现其不同于政治性质的社会性质。但是，罗马人的库里亚，不论它在早先阶段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时它已经发展成一种比希腊人的胞族更完整、更具有政府性质的组织了；而我们对于罗马人的库里亚所知者比对希腊人的胞族为多。大概每一个库里亚所包含的氏族大体上都是互有亲属关系的氏族；这些氏族之再度结合为这种更高一级的组织，由于相互通婚而益臻巩固，同一个库里亚中的各个氏族彼此相互提供妻子。

早期著作者未曾记载过库里亚组织；但并不能由此便认为这种组织是罗木卢斯所首创的。最先提到库里亚是把它作为与罗木卢斯立法运动有关的一种罗马组织，有两个部落的库里亚数目是在罗木卢斯时代定下来的。就这种组织作为胞族而言，它可能从远古以来就存在于拉丁部落中了。

李维谈到萨宾人同拉丁人通过萨宾妇女的调解而媾和，萨宾妇女从此受到优待，由于这个缘故，当罗木卢斯将全民分为三十个库里亚之时，便以她们的名字命名。

ע


 迪约奈修斯用胞族一词来指库里亚，但他也举出后者之名（κουρια），

ע


 并说罗木卢斯将库里亚分为十组，每一个库里亚中的十组当然是指氏族了。

ע


 同样，普卢塔克也说到每一个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的事实，并谓有人说这些库里亚均以萨宾妇女命名。

ע


 他说每个部落包含十个库里亚，而不说每个部落分为十个库里亚，其用词较之李维和迪约奈修斯更为准确，因为库里亚是以氏族作为原单位而组成的，并不是由库里亚再分成氏族。罗木卢斯所履行的工作是调整每个库里亚中的氏族数目和每个部落中的库里亚数目，他从邻近的部落中得到增补，从而得以完成这项工作。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库里亚都应当由一个或更多的氏族因分裂而产生的若干氏族组成，部落是由一个以上的库里亚相互组合而自然形成的，每一个部落所包括的氏族操同一种方言，以此为联合的纽带。腊姆尼部的一百个氏族都是拉丁人氏族。当他们组成十个库里亚时，每一个库里亚包括十个氏族，罗木卢斯无疑地会尊重亲族的联系而尽可能地把有亲属关系的氏族编入同一库里亚，然后再从氏族数目本来较多的库里亚中抽取其过剩之氏族以弥补那不足的库里亚，于是便人为地达成数额上的平衡。梯铁部的一百个氏族大多是萨宾人的氏族。这些氏族也分编成十个库里亚，其编组原则很可能与上述相同。第三个部落卢策瑞部形成较晚，它是由逐渐增添和征服得来的。它的成分都是异族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埃特鲁里亚人的氏族。他们也凑齐了十个库里亚、每个库里亚包括十个氏族的同等数额标准。在这种重新组织的运动中，作为基本单位的氏族仍保持其原有的完整性而未发生改变，但库里亚却超出了它在逻辑上的准则，在某些情况下，竟使它包括了不属于一个严格的天然胞族的异类分子；部落也超出它的天然准则，使得它包括了在部落自然发展情况下不会属于它的异类分子。由于这一立法运动的制约，部落及其库里亚和氏族一一均衡起来，而第三个部落大部分是在环境的压力下人为制造出来的。埃特鲁里亚人的语言接近于何种语系，这个问题尚在讨论之中。有一种假定，认为他们的方言并非完全不能为拉丁人部落所了解，否则，在那个纯粹流行氏族制的时代就不会容许他们参加罗马人的社会体系中来。数额比例就这样确定下来了，这十分有利于成为整体的社会进行组织政府的活动。

对于这个时期罗马人的制度具有真知灼见者当首推尼布尔，他认识到当时罗马的主权在人民手中，所谓国王在行使人民所授予的权力，而元老院则以代议制的原则为基础，每一个氏族有一名元老院议员。但是，当他涉及上述分级的标准时说：“这种数额比例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罗马人的家族〔当读作氏族〕

ע


 并不较立法运动更古；这只是一位立法者为了使立法方案取得协调而组成的若干团体。”

ע


 尼布尔的这种说法便与他所面对的事实大相径庭了。少数外来分子被迫加入第二部落和第三部落的库里亚中，尤其是加入第三部落，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如果说氏族的结构被改变，或被重新改组，或被创造出来，那简直是决不可能的事。一个立法者不可能创造一个氏族；他除了以一个氏族为核心而联合一些与之有亲属关系的现有氏族而外，也不可能创造一个库里亚；不过，他可以用强制手段增减一个库里亚所包括的氏族数额、增减一个部落所包括的库里亚数额。尼布尔又已经证明氏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组织，这就更使他上面的那段言论不可理解了。再者，胞族看来也是普遍存在于希腊人当中的，至少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当中是如此。由此推之，库里亚在拉丁人部落中也是很古老的，或许用的是别的名称。上面提到的数额比例无疑是罗木卢斯时代立法措施的结果，我们有丰富的资料可以证明那些新的氏族是如何得来的，由于增加了这些新氏族，便得以产生上述的数额比例。

同一库里亚中的十个氏族的成员彼此以“同库里亚人”（curiales）相称。他们选出一个祭司，称为“库里亚祭司”（curio），这是这种胞族组织的最高长官。每一个库里亚都有其祭典，举行祭典时同胞族人均参加；每一个库里亚都有其祭坛作为祭神的处所，都有其聚会场所供他们集会商议事务之用。除了为他们的宗教事务负主要责任的库里亚祭司以外，“同库里亚人”还选举一个助理祭司，称为“库里亚司祝”（flamen curialis），他是为这些祭典负临时责任的。聚集诸氏族的大会因库里亚而得名，被称为“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在氏族制度下，这个大会在罗马的统治权大于元老院。罗马的库里亚或胞族的组织大体如上所述。

ע




再上一层组织便是罗马的部落，一个部落包括十个库里亚，包括一百个氏族。如果按自然发展，不受外来影响，则一个部落即为由一个母氏族或一对母氏族经分化而形成的若干氏族的集合体；其所有成员操同一种方言。当部落本身尚未经历前文所指出的那种变化过程而进行分裂以前，它即当包括这些氏族中所有成员的后代。但是，我们现在专门讨论的罗马部落却因特殊目的、借特殊手段而被人为地扩大了，不过，部落的基础和主体则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

在罗木卢斯时代以前，每一个部落选举一个首领，负行政、军事和宗教的责任。

ע


 在罗马城里，他执掌部落行政职责并主持部落的祭祀；在战场上，他指挥军队。

ע


 他大概是由各库里亚联合举行的大会选举出来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资料也不齐全。这无疑是每一个拉丁部落中的一个古老的官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定期选举产生。这也就是更高的职位勒克斯（rex）的萌芽，或者是最高军事长官一职的萌芽，这两种职位的职权是相似的。迪约奈修斯把部落首领称为部伯（τριβων ηγεμονιαζ）。

ע


 当三个罗马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处于一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和一个军事长官的领导下时，部落首领之职便黯然失色而变得无足轻重了；但这个职位仍然定期选举，维持未废，足以证明我们推想它原先具有人民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部落大会也一定是从远古以来即已存在的。在罗马建城之前，意大利部落虽然多少具有联盟的关系，但每一个部落实际上都是独立的。这些古老的部落既然都是一种自治团体，所以每一个部落都有它的酋长会议（这无疑地是氏族的酋长），都有它的人民大会，都有它的首领，首领指挥它的军队。酋长会议、部落首领、部众大会，这就是部落组织的三个要素，后来罗马元老院、罗马勒克斯和库里亚大会就是以这三个要素为原型而构成的。在罗马建城以前，部落首领很可能即以勒克斯为称；元老院议员（senex）和大会（con-ire）这两个名称也可能与此同例。就我们对这些部落的组织情况所知者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其制度基本上是民主制的。当三个罗马部落合并以后，各个部落的民族性便消失在更高一级的组织中了；但部落仍然保存下来，作为这个有机体系中一个必要的整体。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组织阶段为罗马民族，如前所述，这是由三个部落合并组成的。就外表言，由一个议会（元老院）、一个民众大会（库里亚大会）和一位统帅（勒克斯）体现其最高组织。它还进一步体现为一个市政府、一个军队组织和一个由各种教阶组成的全民宗教祭司团体。

ע




一个强有力的城市组织，自始就是他们的政治军事制度的核心观念，罗马以外的一切地方对于罗马而言始终是外省。在罗木卢斯的军事民主政治下，在共和时期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混合形成的组织下，在更后的帝国制度下，他们的政府都是以一个大城市为其中心，这是一个永久的核心，凡是由征服得来的地方都被视为这个核心城市的附庸，而不是与这个城市平列成为政府的一般组成部分。在人类经验中，还未曾见到与这种罗马组织、与这个罗马大国、与罗马民族的经历非常近似的现象。它将一直成为历史上的奇迹。

因为他们是由罗木卢斯（Romulus）组织起来的，所以他们自称为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这是十分正确的。他们组成了一个氏族社会，如是而已。但是，在罗木卢斯时代，人口迅速地增长，从这时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人口增长得更多，表明他们有必要对政治方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改革。罗木卢斯及其同时代的贤智之士已经使氏族组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要感谢罗木卢斯的立法运动，因为这次立法运动力求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民族性和军事性的强大政权；而且，若不是有了这次运动，那么，有关这些制度的性质和结构的一些知识，即使不致完全湮没无闻，也会逐渐淡没成一片朦胧的印象。罗马人在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兴起成为一个强国，这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与这次运动有关的事件流传至今，虽不说必然会蒙上神话的外衣，但必然会渲染上浪漫的色彩，这原是不足为奇的。人们把罗马城的诞生归功于罗木卢斯的灵机一动，他的后继者也接受了他的想法，他们想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的氏族集中在一个新建的城市里，置于一个政府领导之下，并使他们的联合军事力量归一个统帅指挥。其目的基本上是军事性的，为了称霸于意大利，无怪乎其组织采取军事民主制。

罗木卢斯是拉丁人的一个部落的酋长，他在台伯河流出山脉进入平原之处选择了一个形胜的地址，带着他的部落占据了帕拉丁山，这是一个古代城堡的旧址。按照传说，他是阿耳巴诸酋长的后裔，这一点是次要的。新移殖的居民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说在他临终以前已有4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如果这个说法可靠，那就是说，在罗马城及附近受它保护的地区总共有200，000人左右。李维说，古代建城者的一个策略就是把一大群卑贱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这样就使建城部落的子孙有资格称为土著了。

ע


 罗木卢斯便实行了这个古老的办法，据说他曾在帕拉丁山附近开设了一个收容所，招致邻近部落一切的人，不论其品质或地位如何，一律同他自己的部落分享这座新城的利益和命运。李维还说，有一大批人从邻近地区逃亡到这里来，其中有自由人，也有奴隶，这是这桩新兴事业第一次接受的外来力量。

ע


 普卢塔克

ע


 和迪约奈修斯

ע


 两人都提到这个收容所或丛林，可见，为了上述目的而开设这个收容所并取得上述成就，都可能实有其事。这自然表明意大利当时的居民作为野蛮人来说已繁殖得极多了；而且，居民当中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这无疑是由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不周全，由于存在家庭奴隶制，由于暴力逮捕所致。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只要其天赋的军事才能足以驾驭由此招揽来的一批人，自然可以从这种情况中大得好处。我需要再向读者提醒的是，在这段富于浪漫色彩的记载中，第二件重大的事就是萨宾人的攻击，萨宾人是为了本族处女被拉丁人诱拐而进行报复的，这些处女此时已成为俘获者的娇妻了。这场冲突的结果是作出一种明智的安排，拉丁人与萨宾人合并为一个集体，但各自保留其军事领袖。萨宾人占居奎令纳耳山和卡庇托耳山。第二个部落的主要部分便是这样增加进来的，这个部落的军事酋长名叫梯铁斯·塔修斯，该部因以梯铁为名。梯铁斯死后，他们便统统归罗木卢斯统领了。

罗木卢斯的继承者努玛·庞皮留斯为罗马人建立了一些规模更广的宗教制度，努玛的继承者屠卢斯·贺斯提留斯攻下了拉丁人的阿耳巴城，将该城的全体居民迁到罗马。这批人占居塞利安山，享有罗马公民的一切权利。据李维说，公民的人数这时增多了一倍；

ע


 但其来源似乎不止此一端。屠卢斯的继承者安库斯·马尔丘斯攻下了拉丁人的波利托里乌姆城，也按照成规，将其居民集体迁来罗马。

ע


 将这批人安置在阿宛丁山，予以同样的权利。不久以后，特利尼城和菲卡纳城的居民也被征服而移于罗马，他们也住在阿宛丁山。

ע


 我们会注意到，每次将一些氏族迁来罗马时，都与原来的拉丁氏族和萨宾氏族一样，彼此保持地区分划。无论在中级野蛮社会或高级野蛮社会，每当部落开始集中居住在坞壁和城堡中时，所有的氏族总是按氏族、按胞族分地区聚居，这是氏族社会普遍的习惯。

ע


 各个氏族之定居于罗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这些新增加的氏族大多数组成了第三部落，即卢策瑞部，它为拉丁氏族带来了一个广阔的基础。这个部落的氏族数额不全，直到罗木卢斯以后第四代军事领袖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时期才补足，其中有些新氏族是埃特鲁里亚人。

依靠这些方式以及其他方式，在罗马城聚集了三百个氏族，他们在这里组成胞族和部落，虽然在部落的血统上略有区别；如前所述，腊姆尼部是拉丁人，梯铁部大多数是萨宾人，卢策瑞部可能大多数是拉丁人并增添了许多其他族类的人。罗马民族和组织就这样诞生了，多少借着强制力量将氏族聚合成胞族，将胞族聚合成部落，将部落聚合成一个民族社会（gentile society）。但除了最后一层组织以外，其他每一分层组织的模型都是原来在他们当中已经存在着的，而且从远古以来就在他们的祖先当中存在着。每一个库里亚都有其天然的基础，它实际上是由那些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的；每一个部落也有其天然的基础，它实际上是以那些有共同世系的氏族为主体而组成的。唯一新出现的组织方式就是规定每个库里亚所包括的氏族数额和每个部落所包括的库里亚数额以及将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这可以称之为立法强制下的产物，因为象这样形成的部落不可能完全避免混入外族分子；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第三部分人民（tribus），现在就用这个名词来标志“部落”组织。在拉丁语中，必然曾经有过一个与希腊语的部落（ϕνλον）相当的名词，因为他们也有这种组织；但果真如此的话，这个名词也已消失了。发明“第三部分人民”这个新名词多少可以证明罗马人的部落包含有异族成分；而希腊部落则是纯种的，其所包含的氏族在血统上是亲密的。

我们对拉丁社会早先的结构，主要是根据以罗木卢斯为名的立法运动才知其梗概，因为这次立法运动反映了拉丁部落早先的组织状况，以及当时人的智慧所能提出的改良和变革方案。我们从元老院（即酋长会议），从库里亚大会（即按库里亚召开的民众大会），从最高军事统帅的职位，以及从一套递层上升的组织体系，看出了拉丁社会早先的结构。我们尤其了解的是那些氏族的面貌以及公认的氏族权利、特权和义务。而且，首创于罗木卢斯而为他以后紧接着的几个继承者所完成的政府组织，体现了氏族社会最高级的结构形态，这是人类其他任何民族所未曾达到的。这里所说到的时代就是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建立政治社会的前夕。

罗木卢斯的第一项重要的立法措施就是设立罗马元老院。元老院由一百名议员组成，每个氏族一名，或者说，每个库里亚十名。以一个酋长会议作为政府的主要机构，这在拉丁部落中并不是新鲜事。他们从远古以来就一贯存在这个机构并熟悉它的权力。但可能在罗木卢斯以前，这个会议即已象希腊人的酋长会议一样改变为一种筹划机构了，它的职责已变为筹备召开人民大会，并在大会上提出最重要的公务措施付诸表决。这事实上就是人民收回了他们已往委托给酋长会议的权力。任何具有紧要性质的公务措施未获人民大会批准不得执行，由这一点即可看出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酋长会议，也不是军事统帅。这也反映了民主政治原则已经深入他们的社会制度。罗木卢斯所设立的元老院，虽然在职权上无疑地基本近似于先前的酋长会议，但就若干方面言都是一大进步。元老院的成员既有氏族酋长，又有各氏族中的贤明人士。如尼布尔所说，每一个氏族“都派出它的什长作为它的参议员”，

ע


 以充当本氏族在元老院中的代表。因此，元老院自设立之始就是一个代议制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直到帝国时期，它仍然维持着选举或选任的办法。元老院议员任职终身，当时他们只知道终身任期，所以这一点不足为怪。李维说第一届元老院议员由罗木卢斯选任，这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就会同他们的组织原则不符合了。李维说，罗木卢斯选出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既是由于这个数额已经足够，同时又由于能够成为元老者只有一百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元老当然是因为其职位尊贵，他们的后裔便被称为贵族。

ע


 元老院具有一个代议机构的性质，它的成员被授以人民元老的头衔，终身任职，而比这些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赐以贵族的特殊身分，这样便在他们的社会制度核心里一举建立了一个贵族阶级，这个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制度下得到了坚实的保障。罗马元老院，由于它的崇高职位，由于它的组成方式，由于它的成员接受贵族爵位并传之子孙，便在此后的国家中占据了一个有权势的地位。于是，在氏族制度中第一次种下了贵族政治的因子，这种因子使共和国具有混血种的性质，而且可以预料到的是，到了帝国时期这种因子将发展至于顶峰，于是整个种族便随之而彻底解体。这一因子可能曾经增加了罗马武功，扩大了罗马的征服范围，罗马的制度从一开始便是以军事发展为既定目标的；但是，这个因子却缩短了这一伟大卓绝的民族的生命，并证明了下述的命题，即：帝政制度必然会摧毁任何文明的种族。罗马人就在这种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共和制度下获得了他们的声誉，但是，只要我们试想一下，假如当时全民都能自由平等而取消不平等的特权和那万恶的奴隶制，那么，他们的声誉就会更高，他们的成果就会维持得更久。罗马平民为了铲除元老院所体现的贵族政治因子，为了恢复古代的民主政治原则，曾进行了持久的斗争，这必须列入人类英勇的事业之中。

萨宾人合并以后，由梯铁部诸氏族中增选一百名元老院议员，

ע


 元老院因此增至二百人；到了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时期，卢策瑞部增加到一百个氏族，从这个部落又增加了第三批元老院议员一百名。

ע


 但西塞罗说，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把元老院议员原来的名额增多一倍，

ע


 因而对李维之说不无可疑之处。施院密茨却对这个矛盾提出了一种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当元老院最后一次增加名额时，其原来的议员可能先已逐渐减成了一百五十名，因此这一次既从第三部落增选一百名，同时又将第一、第二部落的名额补足二百之数。从此以后，腊姆尼部和梯铁部所选出的元老院议员称为大族元老（patres maiorum gentium），而卢策瑞部所选出的元老院议员称为小族元老（patres minorum gentium）。

ע


 据这段文字的语气推断，这三百名元老院议员即代表三百个氏族，每一个议员代表一个氏族。而且，既然每一个氏族无疑地原先都有其为首的酋长（princeps），因此最可能的是，这位酋长的氏族把他推选出来作为元老院议员，也可能是由库里亚把它所包括的十个氏族的十名为首酋长一起推选出来。象这样的选举代表的方法最能符合于我们所知道的罗马氏族制度。

ע


 当共和国建立以后，户籍官可以随自己的志愿补充元老院的缺额，直到它发展成为执政官时为止。他们通常都是从高级的前任行政长官中选出来的。

元老院掌握着真正的实权。一切的公务措施，无不由元老院倡其议，其中有些措施是他们可以自己作主付诸行动的，有些措施必须提交人民大会表决，等通过以后才能施行。元老院的职责在于全面维护公共福利、处理外交关系、征税、征兵以及全面控制财政收支。虽然宗教事务由各个祭司团体管理，但元老院也有监管宗教的最高仅力。从元老院的职权和地位来看，它是氏族制度下所存在过的最有势力的机构。

人民大会有公认的权利来对重大的公务措施进行讨论并付诸表决。在低级野蛮社会不知道有这种机构，在中级野蛮社会大概也不知道；到了高级野蛮社会便出现了这种机构，如希腊部落中的阿哥腊，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雅典人的公民大会；又如在拉丁部落也存在着武士大会，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罗马人的库里亚大会。财产的发展，促成了人民大会的设立，从此作为氏族社会的第三权力机构，来保护个人权利，并借以抵制酋长会议和军事统帅的僭越行为。从蒙昧阶段组成氏族以后，一直到梭伦和罗木卢斯的时代，人民因素始终在古代氏族社会里很活跃。在较早的阶段，酋长会议上经常让民众的演说家公开发表意见，舆论足以影响事件进程。但自从希腊和拉丁部落见诸历史记载以来，人民大会之讨论和表决公务措施就完全同举行酋长会议一样，已成为经常的现象。罗马的人民大会经罗木卢斯立法以后，其制度的完备更超过了梭伦时代的雅典人民大会。从这一制度的创立及其演进，可以探索到民主政治原则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在罗马人中，这种大会称为“库里亚大会”，因为其成年的氏族成员是按库里亚聚集于一个大会之内，并按库里亚投票的。每一个库里亚有一集体票，而每一个库里亚分别调查它的多数意见，以便决定如何投这一票。

ע


 这是各氏族聚集的大会，只有氏族才是政府的成员。平民和靠客虽然已经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却被屏除于政府之外，因为不通过氏族和部落，便不可能与“罗马民族”有任何关系。如前所述，这个大会既不能倡议任何公务措施，也不能修改提交它讨论和表决的方案；但是，具有一定重要程度的措施如不经“库里亚大会”通过就不能施行。一切法律的施行或取缔都要经这个大会通过；一切行政长官和高级公职，包括勒克斯在内，都由元老院提名而由这个大会选举。

ע


 罗马授任官职的方式就是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道命令——《库里亚授权令》（lex curiata de imperio）——把“权”授予上述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即使选举手续已完成，还必须通过这种授“权”方式，然后才能就职。凡涉及罗马公民生命的刑事诉讼案如果上诉到“库里亚大会”，则该大会有最后裁决之权。勒克斯一职是由民众运动废除的。尽管人民大会从来没有提出议案的权力，但它是有实权的。在这个时代，主权属于人民。

人民大会没有自行召开的权力；据说由勒克斯召开，当勒克斯缺席时则由市长（praefectus urbi）召开。在共和国时代，它由执政官召开，当执政官缺席时则由大法官召开；每一次开会，其召集人在讨论时即充任主席。

至于勒克斯一职，我已在另一有关的地方讨论过。勒克斯是一位将领，也是一位祭司，但他没有管理内政之权，尽管某些作者极力想说成他有内政权。

ע


 作为一位将领，虽无明确规定，他无论在战场上或在城中都必然具有指挥军队的绝对权力。如果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曾行使过内政权，我们不得不设想那是临时授予他的。倘若把他称为国王，按照国王这个名词所必然得到的理解来看，那就是对勒克斯所隶属的人民性的政府及其所依据的制度作出歪曲和谬误的描写。出现勒克斯和巴赛勒斯的政府体制是与氏族制度相符合的，当氏族社会瓦解以后，这种职位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官制，在近代社会中找不到可以与之比拟的职位，我们不能用君主政治制度所采用的名称来表达它的意义。这样一种特殊的政府仅见于古代社会，它所依据的制度基本上是民主的，对于这种政府的特征，我们只好作出下面的概括：这是由一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以及由它们提名和选举的一位统帅所领导的军事民主制，这个提法虽然可能还不够完备，但总算近乎真实了。罗木卢斯完全可能仗着自己有伟大成就而大胆攫取被人们认为危及元老院和危及人民的权力，流传至今的记载谈到他的神秘失踪，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想他是被罗马酋长们暗杀掉的。虽然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凶残的行为，但却表现了从氏族制度承袭下来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是不会向个人独裁势力屈服的。这就难怪在勒克斯一职被废除而代之以执政官制度的时候，不是设立一个执政官而是设立两个。因为这个职位的权力可以把一个独任者抬高到危险的地步，但若由两人并任，就不可能如此了。易洛魁人并没有旧的经验，但出于同样敏感的理由，他们的联盟不是设立一个军事酋帅而是设立两个军事酋帅，以免最高统帅的职位委于一人以后将会把他抬高到势力太大的地位。

勒克斯所具有的大祭司的职能，就是在事关紧要的时刻主持占卜，这是罗马人的宗教制度中一项最高级的活动，罗马人认为，在战场上也完全与在城中一样，每逢交战的前夕都必须举行占卜。勒克斯也主持其他一些宗教仪式。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罗马人也同希腊人一样，其宗教职权由最高军事长官附带地执掌或由他专管，这是不足为奇的。当勒克斯一职被废除以后，人们感到必须把他所掌管的宗教职权另外委交给某一官职，因为这种职权显然是要有专人负责的。于是设立了一个新官职，称为“司祭勒克斯”（rex sacrificulus或rex sacrorum），任此职者执行上述的宗教职务。雅典人的九位执政中，其第二位称为“巴赛勒斯执政”（archon basileus），他有总辖宗教事务之权，我们从这个官职也可看出与罗马人相同的观念。为什么一些宗教职权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要属于勒克斯和巴赛勒斯执掌，而在阿兹特克人中要属于吐克特利执掌呢？为什么在前两者被废除以后普通的祭司团体不能履行这些宗教职务呢？这个问题迄今尚未能得到解释。

罗马人的氏族社会就这样从罗木卢斯时代起一直维持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经历了两百多年，在这期间，罗马的霸权即建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如前所述，罗马的政府三权分立：一个元老院，一个人民大会，一个军事统帅。他们根据经验，认识到有必要由他们自己制订固定的成文法以代替习惯成规。从勒克斯可以看出他们早已具有需要一个最高行政长官的萌念，这种需要逼迫着他们，当他们建立政治社会以后就把这个官职演进为一种更完备的形式。但是，他们发现，在那种对较高级的政治观念缺乏足够经验的时代，这是一种有危险性的官职；因为勒克斯的权力总的说来是未加限制的，也是难以限制的。无怪乎当民众同塔尔昆纽斯·苏佩尔布斯之间发生严重矛盾的时候，他们就罢免了他，并废除了这个职位。他们只要面临象一位国王的专制权力那样的现象，就会发现这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而自由终于会获得胜利。然而，他们愿意在政府机构中容纳一位权力受限制的行政长官，于是设立了两人并任制的官职，即两名执政官。这件事发生在政治社会建立以后。

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之前，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措施来建立一个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但先前的一些措施为这件事作了准备。在上述制度之外，他们还设立了一套市政组织、一套完备的军事制度，包括骑士团的建立。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罗马在纯氏族性的制度下已经成为意大利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新设立的官职中，以市政长官（custos urbis）最为重要。这个官职就是元老院主席（princeps senatus），据迪约奈修斯说，其第一任是由罗木卢斯指定的。元老院本身无权召集自己开会，必须由这位主席召集之。也有人认为，勒克斯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在勒克斯的要求下，很容易通过元老院自己的官员召集而开会，这倒是可能的；但是，从元老院职权的独立性、从它的尊严、从它所具有的代议性质来看，勒克斯不可能下令召开元老院会议。自从十立法官时代以后，这个官职被改成了市长（praefectus urbi），其权力扩大了，市长改由新成立的“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在共和国时期，执政官有权召开元老院会议，也有权召集库里亚大会，执政官缺席时，由大法官代之。后来，大法官（praetor urbanus）之职接管了这个古代官职的职权，从而成为它的替身。罗马大法官是一位司法长官，即近代法官的原型。由此可见，每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或社会事务组织一般都能找到一个简单的苗芽，这个苗芽是由于人类的需要而从其原始形态生长起来的，当它能经受时间和经验的考验以后，就发展成一种永久性的制度了。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罗木卢斯时代以前的酋长职位是怎样取得的，了解那时的酋长会议有些什么职权，那么，对于罗木卢斯时代的罗马氏族社会的状况就能明白多了。再者，对于各个阶段应当分别研究，因为各种社会状态下的事务是随着智力发展而改变的。意大利在罗木卢斯以前的阶段，即七勒克斯阶段，以及此后的共和国阶段和帝国阶段，其政治组织的精神和性质都有显著的根本区别。但是，第一阶段的制度为第二阶段所吸收，这两个阶段的制度又为第三阶段所因袭，再经过修改而传至第四阶段。这些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体现了罗马民族重要的历史。我们只有在人类各部落和民族的广泛范围内去探索这些制度，从它的萌芽状态开始，通过它的顺序相承的各个发展阶段，才能了解人类心灵从蒙昧阶段的幼稚状态进化到今天的高度发达状态所经历的伟大运动。由于人类有组织社会的需要，才产生氏族；由于有了氏族，才产生酋长、部落及其酋长会议；由于有了部落，才通过分裂作用而产生部落群，然后再联合为部落联盟，最后合并而形成一个民族；由于有了酋长会议的经验，才产生成立一个人民大会从与酋长会议分掌政权的需要；最后，由于部落联盟的军事需要，才产生最高军事统帅，这个职位经过一段时间形成政治上的第三权力，而隶属于前两种高级权力之下。最高军事统帅就是此后的最高行政长官、国王和总统的萌芽。文明民族的主要制度完全是萌芽于蒙昧阶段、扩大于野蛮阶段的那些制度的继续，那些制度到了文明社会仍在继续发展中。

罗马政府在罗木卢斯去世之时即已存在，因此它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是以人身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固然，那三个部落在罗马城范围内是分地而居，并有划分清楚的地域；但是，这是氏族制度下流行的定居方式。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如氏族、库里亚和部落等等关系，统统都是人身关系，政府把他们作为人的团体来对待，而把他们全体作为罗马民族来对待。他们既然按这种方式定居在城郭之内，当事务日益繁杂使他们迫切需要改变政府方式之时，分设市区的观念就会油然而生。他们立刻要求通过试验性的立法运动来进行一次重大的改革——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以前不久雅典人已经着手进行的改革完全一模一样。罗马城是在纯氏族制度下建立的，它早期的军事胜利也是在纯氏族制度下取得的；但是，这些成就的果实，其数量之多，表明氏族组织无力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础。然而，为建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铺平道路，还需要在这不断发展的共和国中进行两个世纪的紧张活动。必须付出的牺牲代价就是取消氏族、库里亚和部落的统治权，而把这些权力授给新的选民。要使这种改革成为可能，只有当人们觉悟到：使氏族产生一种政府来适应他们发达的社会状态的要求是办不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究竟要向前跨入文明社会还是继续停留在野蛮社会的问题。这种新制度的建立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本章注释




[1]李维书，1.13。



[2]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2.7.3。



[3]“他又把这些库里亚分为十组，每一组由其自己的首领统率，土语称这种首领为什长（decurio）。”——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2.7.4。



[4]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20.2。



[5] 究竟是尼布尔用“家族”一词来代替氏族，或者这是翻译者的想法，我无从说明。〔中译者注：尼布尔原著是用德文写的，本注中的“翻译者”指的是英译者。〕有一位翻译者瑟耳沃耳经常把这个词用来指希腊人的氏族，无论如何这是不合适的。



[6]B.G.尼布尔，《罗马史》，尤留斯·查理·海尔和孔诺普·瑟耳沃耳二氏英译本，共三卷（剑桥，1828年），第1卷，第273—274页。



[7]对归于罗木卢斯的这种组织，迪约奈修斯曾作过一次明确详细的分析，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似乎是后人增加的。他将罗马人的氏族组织同希腊人的氏族组织（那也是他同样熟悉的）相提并比，这是很有意思的。他说：首先我要谈谈他〔译者按：指罗木卢斯〕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种制度无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都完全足以适应一切政治措施。其制度如下：他将全民分为三大部，然后指定最杰出的人物充当每一大部的首领；接着，他又将这三大部的每一大部再分为十小部，指定最勇敢的人充当各小部的首领，授以同等的级位；他将大部称为部落，将小部称为库里亚；这两个名称沿用至今。tribus（部落）的字面意义为“第三部分”，如按照希腊语解释，即相当于ψνλη（部落）；curia（库里亚）相当于φρατρα（胞族），也相当于λοχος（队）；而那些充任部落首领职位的人在希腊语有φνγαρχοι与τριττυαρχοι，罗马人则称之为tribunes（保民官）；那些统率库里亚的人在希腊语有φρατριαρχοι与λοχαγοι，罗马人则称之为curiones（库里亚祭司）。每一个胞族又再分为十组，统率每一组的首领，俗称为δεκαδαρχος。当他将全民按部落和胞族编制定了以后，又将土地划为三十等分，分别授予每一胞族，选定一块够用的土地充宗教祀典和建造神庙之用，并保留一块一定面积的土地作为公用土地。——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2.7。



[8]同上书，2.7。



[9]威廉·斯密士（编），《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波士顿，1870年），第1148页。



[10]迪约奈修斯书，2.7。



[11]三十个库里亚祭司集体组成一个祭司团，由其中之一任祭司长（curio maximus）。这个人选是由氏族大会选定的。此外，根据奥古耳尼安法（公元前300年）还组织了一个包括九人的卜人团，其中有他们的首脑太卜（magister collegii）；根据同一法律又组成一个包括九人的太祝团，其中有太祝长（pontifex maximus）。



[12]李维书，1.8。



[13]“从邻近的居民中有一大批鱼龙混杂的乌合之众，不分奴隶与自由民，渴求新的环境，因而逃亡到了那里〔译者按：指罗马城〕。这就为罗木卢斯致志于其伟大事业而发展势力的第一步。”——李维书，1.8。



[14]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20。



[15]迪约奈修斯书，2.15。



[16]李维书，1.30。



[17]同上书，1.33。



[18]同上书，1.33。



[19]在新墨西哥的村落中，每一所住宅的全部占居者均属同一部落，有时单单一所公共住宅即包括了一整个部落。我们已经讲过，墨西哥村划分为四个大区，每一大区由一个宗族（大概即是一个胞族）占居；而特拉泰卢耳科人则占居另一个第五区。在特拉斯卡拉村也有四个区，由四个宗族（大概即胞族）分别占居。



[20]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90页。



[21]“他指定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也许因为他认为一百名已经足够，也许因为一百人之外再也没有人能接受元老的尊衔了。不管怎样，他们由于自己的职位尊贵而接受了元老的头衔，而他们的后裔便被称为贵族。”——李维书，1.8。又西塞罗说：“这些最显赫的人由于威信足以服人而被称为‘元老’。”——《共和国》，2.8。



[22]迪约奈修斯书，2.47。



[23]“……他〔译者按：指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增补了一百名元老院议员，这一举不仅扩大了政府，也加强了他个人的势力。这一百名元老院议员此后便被称为‘小’族元老，他们形成对国王矢忠不渝的一派，因为他们是依靠国王才能加入库里亚的。”——李维书，1.35。



[24]“（塔尔昆纽斯）促使通过一项法律来加强他的王权，接着他立刻把元老院议员原来的名额增加一倍，把原已称为‘元老’的那些人加上‘大族元老’的头衔（通常总是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把他自己所增补的那些人称为‘小族元老’。”——西塞罗《共和国》，2.20。



[25]同上书，2.20。



[26]这基本上是尼布尔的意见。“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断言，最早，当家族〔氏族〕的数额臻于齐全之时，它们便立刻在元老院中有自己的代表，而代表的人数是与家族数额成比例的。三百各无老院议员与三百个家族正好对应，我们在上文已经合一推断家族之数为三百了。每一个氏族都派出它的什长到元老院去作为它的代表，什长是氏族的首领和氏族开会时的主席。……如果说，元老院议员是由国王任意指定的，那不可能是原始的制度。甚至迪约奈修斯也假定曾经有过选任的制度：不过他对这一点的想法是完全不足取的，这些职位至少在最早的时候必然是由家族而不是由库里亚选举产生的。”——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290－291页。〔怀特注：上面引文中的括号是摩尔根加的。〕假如这个职位并非必然落在酋长身上，那么，从原则上说，最可能还是由库里亚选举，因为一个库里亚中的各氏族对于每个氏族的代表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同样的理由，易洛魁氏族成员所选出的首领必须锋得同部落中其他氏族的承认，然后才算完成提各手续。



[27]李维书，1.43。迪约奈修斯书，2.14；4.20.84。



[28]努玛·庞皮留斯（西塞罗，《共和国》，2.13；李维书，1.17）、屠卢斯·贺斯提留斯（西塞罗，《共和国》，2.17）和安库斯·马尔丘斯（西塞罗，《共和国》，2.18；李维书，1.32）都是由库里亚大会选举的。至于塔尔昆纽斯·普利斯库斯，据李维说，是绝大多数人民把他选举出来担任勒克斯的（1.35）。这必然是由库里亚大会进行选举。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先僭取了这个职位，后来由库里亚大会追认（西塞罗，《共和国》，2.21）。由此可见，选举权保留在人民手中，从而证明勒克斯一职是民选的职位，他的权力是受委托的。



[29]雷昂哈德·施密茨先生是为希腊罗马人有王权政府之说捍卫最力的人物之一，他非常坦率地指出：“我们很难确定王权的范围，因为古代的著作家们自然以他们自己的共和政体去衡量王政时代，他们往往把只符合于他们本身时代的执政官、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的代议权和职能给与早先的国王、元老院和库里亚大会。”——斯密士，《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992页。




第十三章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



国人——平民——靠客——贵族——阶级界限——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立法——按财产划分阶级——百人团——不平等的表决权——百人团大会——百人团大会代替了库里亚大会——阶级代替了氏族——定户籍——平民成为公民——设置市区——设置乡镇——部落增至四个——以地域关系代替血缘关系——新政治制度的性质——氏族组织的衰落和消灭——氏族组织的功绩

罗马军事民主制第六代酋长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之继位，约在罗木卢斯死后一百三十三年左右，这是我们所能确定的最近似的年代。

ע


 由此可以把他的即位年代定在公元前576年左右。罗马人建立政治制度主要该归功于这位伟人。我们只要叙述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以及导致采用这一制度的某些原因就够了。

从罗木卢斯时代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罗马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其一为国人（populus），另一为平民（plebeians）。这两种人的人身都是自由的，都编入军籍；但只有前者组成氏族、库里亚和部落，只有前者才掌握政府权力。反之，平民不属于任何氏族、库里亚或部落，因而也不在政府之内。

ע


 平民不得担任官职，不得参加库里亚大会，不得参预氏族的祭典。在塞尔维乌斯时代，他们的人数即使不完全等同于国人，也已相差无几了。他们的身分很特殊，既服兵役，又有家孥、财产，因而同罗马城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却与政府无丝毫关系。如前所述，在氏族制度下，如不通过公认的氏族就不可能与政府有任何关系，而平民不属于任何氏族。这样一种情况，影响这么多的一部分人，对于共和国来说是很危险的。在氏族制度下既无从补救，必然就会成为试图推翻氏族社会而代之以政治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理由。若不是想出了一种补救方法，罗马组织很可能已土崩瓦解了。这种补救工作，发端于罗木卢斯时代，为努玛·庞皮留斯所改订，而完成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之手。

关于平民和贵族两者的起源以及此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聚讼纷纭的题目。我不揣冒昧来对每一个问题略抒己见。

一个人之所以是平民，就因为他不是任何一个氏族的成员，而任何一个氏族都是同其他氏族一道组成库里亚和部落的。在罗马建城前后那个局面不定的时代，会有那么多的人从自己出生的氏族中分离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从邻近部落成群来到这个新城市的冒险者，在战争中被俘而后来又被释放的那些人，混杂在移殖于罗马的氏族中的那些无族籍的人，很快地组成了这个阶级。还有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那就是，在把每一个部落编足为一百个氏族的时候，有一些破落的氏族和一些不足规定人数的氏族都可能被排除出来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无族籍的人，再加上由此被排斥于库里亚组织之外的破落氏族，子孙蕃衍，不久就形成一个人数众多、有增无已的阶级。这些人就是罗马的平民，他们既然是平民，所以他们也就不是罗马氏族社会的成员。卢策瑞部被接受为第三个罗马部落，属于这个部落的元老院议员有一个绰号，叫做“小族元老”，从这个绰号看来，旧氏族是不甘于承认同他们完全平等的。这一推论似无不妥之处。他们更有理由禁止平民参预政府的一切活动了。当第三个部落编足了法定的氏族数额时，接纳新成员的最后门路便告关闭，从此以后，平民阶级的人数就更加迅速地增长。尼布尔说，平民阶级的存在，可以上溯到安库斯时代，这就是说，他们是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

ע


 他又否认靠客是平民团体中的一部分；

ע


 尼布尔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均不同于迪约奈修斯

ע


 和普卢塔克。

ע


 后面这两位作者都认为靠主和靠客的关系是罗木卢斯制定的，隋托尼乌斯则认为这种关系存在于罗木卢斯时代。

ע


 当出现一个没有氏族身分、没有宗教祭典的阶级时，自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以便于这个阶级的人借这种关系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这种关系还能给予他们以获得宗教特权的门路。一个氏族的成员自然不会没有这种保障，也不会没有这种特权；而且，如果让一个氏族的成员认另一个氏族的人为靠主，那就会损害一个氏族的尊严，也不符合一个氏族的义务。换句话说，只有无族籍的阶级，只有平民，才自然会要找寻靠主而成为他们的靠客。由于上述理由，靠客不成为国人的一部分。尽管尼布尔对于罗马史问题具有崇高的权威地位，靠客是平民团体中的一部分这一点看来是很明显的。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极其难于解答的问题，这就是：贵族阶级的起源及其范围——究竟这个阶级是起源于罗马元老院制度、其范围仅限于元老院议员及其子孙呢，抑或它包括与平民有别的全体国人呢？近代最著名的一些权威学家都认为全体国人皆是贵族。尼布尔当然是罗马史问题的第一位权威，他采用这个观点，

ע


 而朗恩、施密茨等人也都表示同意。

ע


 但是，他们列举的理由并不是结论性的。如前所述，贵族阶级同平民阶级的存在均可以上溯到罗木卢斯时代。

ע


 国人就是组织在氏族中的全体人民，如果他们在那么早的时代即全部是贵族，那么，这种高贵的身分只会是名义上的，因为那时的平民阶级并不重要。而且，西塞罗和李维都有明白的记载，他们的记载同这个结论有矛盾。固然，迪约奈修斯把贵族阶级的组成说成是早于元老院的建立，并把贵族阶级说成是由少数以出身、品行和财富显著的人组成的；但由此正可以看出，那些贫穷而出身卑微的人，即使属于历史上存在过的氏族，也被排除在贵族阶级之外。

ע


 即使承认有一个同元老院议员无关的贵族阶级，在各个氏族中也还有一个人数很多的非贵族的阶级。西塞罗留下了明白的记载，指出元老院议员及其子女都是贵族，他没有说到在这些人之外还存在任何贵族阶级。他说：罗木卢斯的元老院是由最贤明的人组成的，罗木卢斯本身对他们崇敬备至，所以希望将他们称为元老，而称他们的子女为贵族，当这个元老院企图

ע


 ……，云云。此处所用的元老（patres）一词的涵义，在罗马人本身即成为一个有争论的题目；不过，表示贵族阶级的patricii一词既由patres（元老）而来，当然就反映出贵族与元老院议员的职位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每一个元老院议员最初很可能是代表一个氏族，所以，三百个元老院议员代表了全部公认的氏族，这件事实本身并不能使所有的氏族成员都成为贵族，因为贵族的荣位仅限于元老院议员及其子孙。李维的记载同样清楚。他说，他们由于职位尊贵，自然被称为元老，他们的后裔（progenies）则被称为贵族。

ע


 在勒克斯体制时代以及在共和时代，个人有由政府特授贵族的；但是，除了由于元老院议员的职位以及政府特授而得到贵族身分以外，一般的人们是不可能得到这种身分的。有一些人在元老院组成之时未能列入元老院，后来通过公开法令被授以与元老院议员相等的地位，从而厕身于新贵族之列，这并非不可能；不过，在全体“罗马民族”的三百个氏族的成员中，这样的人只会占一小部分。

也可能是，早在罗木卢斯以前，各氏族的酋长即已被称为元老，用以表明他们的职位具有父老的性质；而且，这种职位还可能把一种公认的显贵身分授给他们的子孙。不过，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我们假定实况是如此，我们再假定元老院初建立时并未包括全部主要的酋长，我们更进一步假定后来当元老院出缺补选时的标准是以功绩而不以氏族，那么，早先即可能存在一个与元老院互不相关的贵族阶级的基础。我们可以用这些假定来解释西塞罗所说的奇特的话，那就是，罗木卢斯之所以希望元老院议员们能够被称为元老，可能由于这个名称原来就是氏族酋长们的尊号。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贵族阶级有一个与元老院互不相关的有限基础；但它不会广泛到足以包括全部公认的氏族。建议将元老院议员的子孙后代称为贵族，这是与元老院议员有关的。帕特尔库卢斯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

ע




由此推论，虽然可能有个别家族在这一个氏族中是贵族，而在另一个氏族中则是平民，但不可能有贵族氏族和平民氏族。

ע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些混淆不清之处。费边氏成员中的全体成年男子三百零六人都是贵族。

ע


 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假定该氏族中所有的家族都能追溯其世系出自元老院议员，或者他们的祖先曾由某项公开法令擢升至贵族地位。当然在许多氏族中都有贵族家族，而到后来，就在这同一氏族中既有贵族家族，又有平民家族。因此，前文提到的克劳丢斯家和马尔策卢斯家是克劳丢斯氏族的两个家族，但只有克劳丢斯家是贵族。我们会记得，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以前，罗马人是分为国人和平民两个阶级的；但是，自从那时以后，特别是自从李启纽斯立法（公元前367年）以后，由于这次立法，国家的一切荣贵地位向每一个公民打开了大门，因此，罗马人，凡身分属自由人者，概区分为两个政治阶级，可以别之为宦族与庶族。宦族包括元老院议员及其后裔，还包括曾任三公（执政官、大法官、大营造）中的一个职位者及其后裔。庶族此时就是罗马公民。氏族组织已经衰落，旧的区分已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早一个时期属于国人的人不能归入平民之列，而在后一个时期属于宦族的人则并非贵族。克劳丢斯家能够追溯其世系到罗木卢斯时代曾任元老院议员的阿丕攸斯·克劳丢斯；但马尔策卢斯家不可能认阿丕攸斯·克劳丢斯为祖，也不可能追溯其世系到另外任何一位元老院议员，尽管这一家族如尼布尔所说，“在其所获得的名声荣耀方面可与阿丕攸斯一家相比，而对国家的贡献则远为过之。”

ע


 这一点已足以说明马尔策卢斯家的门第，用不着采取尼布尔所虚构的设想，他曾设想马尔策卢斯家是由于缔结过一次受到谤议的婚姻而丧失其贵族地位的。

ע




贵族阶级的人数必然很多，因为元老院议员的名额难得有少于三百的时候，每逢出缺，即时递补，从而经常地把新的家族包括到贵族阶级中来；再一个原因是把贵族身分授予元老院议员的后裔。另外还有一些人不时通过国家颁令而成为贵族。

ע


 这种贵贱岵之别在起初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随着贵族阶级的财富、人数与权力的增长，便成为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使罗马社会的面貌为之一变。在罗马人的氏族社会中新出现一个特权阶级，当时大概并未意识到这个现象的充分影响；这个制度对于罗马人民此后前途所发生的影响是否利多弊少，倒是一个疑问。

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氏族不再是具有政治功用的组织，这时候的国人也就不再与平民有别了；但是，旧组织与旧区别的影子却在共和制度建立以后很久还残存着。

ע


 新制度下的平民就是罗马公布民，不过他们现在是庶族；至于有无氏族属籍的问题则与身分的贵贱无关。

如前所述，从罗木卢斯到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罗马人的组织只不过是一种与地域、财产无关的氏族社会。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系列由个人、氏族、库里亚和部落所组成的层层集体，政府通过这些组织来对待人民，把人民作为组成这些有机单元的人身集体来对待。他们的情况恰好与梭伦时代的雅典人相似。不过，他们组织了一个元老院，以代替旧的酋长会议；组织了一个“库里亚大会”，以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选举了一位军事指挥官，兼负祭司和法官之责。罗马人有一个三权并列的政府，这三权为适应他们的基本需要而相互配合；他们又把按同等数额的氏族和同等数额的库里亚组成的三个部落合并成一个民族，因此他们所具有的政府组织比以前拉丁部落所达到的水平更高、更完备。但是，逐渐发展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除了一部分已经转为靠客以外，都被摒斥于政府圈子之外，也都没有宗教特权。如果这不是一个有危险性的阶级，却不让他们获得公民身分，不让他们参与政府，那对国家是有害的。一个自治城市正在蓬勃发展，其规模之宏大为他们以前的经验所未知晓，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来管理该城市的地方事务。改革政治方式的需要，必然会愈来愈强烈地迫使有思想的人注意这个问题。人口和财富增加了，因人口的重荷和利益的不一致使他们的事务现在变得复杂起来，难于处理；我们不得不设想，这些现象开始暴露了他们不能再在氏族制度下保持团结的事实。需要用这样的一种结论来解释他们所试行过的各种权宜之策。

罗木卢斯的继承者努玛推行了第一次重大的运动，因为这次运动揭露了当时存在一种印象：一个庞大的政权不可能将其体制的基础建筑在氏族上。努玛采取瑟秀斯一样的做法，企图撇开氏族，另外按照人民的技术和职业将他们分为八个阶级。

ע


 对这件事的记载，普卢塔克是主要的权威，他把这种按职业区分民众的办法说成是努玛改制中最值得赞赏的一项；他还进一步指出，采用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为了在名和实两方面取消拉丁人和萨宾人的差别，把他们混合起来而加以新的区分。但是，由于他没有把氏族所行使的权力授予这些阶级，所以他的措施失败了，同瑟秀斯的计划遭到类似的结局，理由也相同。据普卢塔克告诉我们，每一个行会各有共会堂、法院和宗教仪式。在阿提卡和在罗马，经历了相同的实验，其目的一致，原因类似，手段相同，虽然这些记载带有传说性。但我们推想，无论在阿提卡或在罗马，都曾确实进行过上述的实验，这一推论还是合理的。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建立了新制度，新制度所凭借的基础一直维持到共和国的末期，尽管后来作过一些改良性的变革。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时代（约公元前576—533年）是紧接在梭伦时代（公元前596年）以后，在克莱斯瑟尼斯时代（公元前509年）以前。归功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立法运动显然是仿效梭伦的立法；认为这次立法运动发生在上述那么早的时代，这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共和国建立于公元前509年的时候，已经进入有史时期，而这种制度当时正在实际施行。再者，将这种新政治制度的建立归功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也可以说是很正当的，这就好比把一些重大措施归功于其他某些人一样；尽管在这两个例子中，立法者只不过是把经验向他所提供的建议和迫使他注意的事项订成制度而已。废除氏族制而创立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其主要变革有三：第一、以根据个人财产多少而定的阶级来代替氏族；第二、以“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作为新的民众大会来代替氏族制度下的库里亚大会，并将后者的实权转交给前者；第三、设置四个市区，其性质有如美国的市区，每个市区各有划定的边界，各有名称以标志为一个领域，其中的居民需要登记他们的名籍和财产。

塞尔维乌斯无疑熟知梭伦的政治方式，他仿效棱伦，按照人民的财产值把他们分为五个阶级，其结果是将各个氏族中最富有的人集中于一个阶级中。

ע


 然后再把每一个阶级划分为若干百人团，每一个阶级所包含的百人团数额是强性规定的，并不问它所拥有的实际人数是多少，而每一个百人团在百人大会中有一票之权。因此，每一个阶级所享有政治权力的大小，是由它按规定所具有的百人团的多少来决定的。第一阶级包括八十个百人团，在百人团大会中便有八十票；第二阶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附加两个工匠百人团，有二十二票；第三阶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有二十票；第四阶级包括二十个百人团，附加两个号角手百人团，有二十二票；第五阶级包括三十个百人团，有三十票。此外，还有由骑士组成的十八个百人团，有十八票。迪约奈修斯在上述阶级之外再加上一个第六阶级，这个阶级包括一个百人团，有一票。第六阶级是由那些没有财产、或虽有财产而数量不足以收入第五阶级的人组成的。他们既不纳税，也不参加战役。

ע


 按迪约奈修斯之说，这六个阶级总共的百人团加上骑士百人团合计为一百九十三个。

ע


 李维关于五个阶级中正规的百人团的数目，说法与迪约奈修斯相符，其不同的是，在他的记载中没有第六阶级，他把这些组成一个百人团并有一票的人包括或附属在第五阶级之内了。据他的说法，号角手百人团是三个而不是两个。因此，李维所记载的百人团总数比迪约奈修斯多了一个。

ע


 西塞罗曾说过，九十六个百人团不足半数，这对上面两种说法都能符合。

ע


 每一个阶级的百人团分为老年百人团和少壮百人团两种，老年百人团由年过五十五岁的人组成，他们在服军役时负责罗马城的防守；而少壮百人团由年龄在五十五岁以下至十七岁以上的人组成，他们担负对外作战的任务。

ע


 每个阶级的甲胄都有规定，各不相同。

ע




我们会看出，就人民大会所能影响于政府的行动而言，政府是控制在第一阶级和骑士之手的。他们共有九十八票，占全体的过半数。在百人团大会召集的时候，每一个百人团分别决定本团的统一意见，正好象过去每一个库里亚在召开库里亚大会时所做的一样。在对任何公共问题表决时，首先传骑士们投票，然后传第一阶级。

ע


 如果他们两者取得一致意见，问题就此决定，而不再传其余各阶级来投票了；但如果他们意见不一致，就再传第二阶级，倘若还没有出现多数，便以此下推至最后一个阶级。

原先由库里亚大会执掌而现已转交给百人团大会的权力，此后在若干细节方面有所扩大。百人团大会根据元老院的提名选举文武官吏；它制订或否决元老院所提出的法令，任何议案未经它的裁可不得成为法令；它可以根据元老院的建议取缔现行法令，如果它决定这么办的话；它还有权根据元老院的意见对外宣战。但元老院可以不咨询大会而与敌人媾和。这个大会是全国最高法庭，凡牵涉人命的案件均可向它上诉。上述各项权力都是它所具有的实权，但也是有范围的——其中不包括财政支配权。然而，多数票在第一阶级手中（加上骑士），第一阶级包括了贵族集团，可想而知，也就包括了最富裕的公民。支配政府的力量是财产而不是人数。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却能制订一部法律，对所有的人加以平等的保障，从而对制度不平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也就有所补救。

百人团大会每年在马尔丘斯广场举行一次，选举文武官吏，其他时候如国务需要也可举行。开会时，人民按百人团集合，按阶级集合，由他们的将领率领，组织得象一支军队（exercitus）；因为百人团和阶级之设置，就是为了成为一种既完全适应于内政又完全适应于军事的组织。当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举行第一届大检阅的时候，在马尔丘斯广场上出现了八万名武装的公民兵，每一个人都列在自己所属的百人团中，每一个百人团都列在自己所属的阶级中，每一个阶级都自成一个团体。

ע


 任何一个百人团的每一个成员现在都是罗马公民了，这就是新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成果。在共和国时期，执政官有权召集百人团大会，执政官不在，便由大法官代行，号召举行大会的人便是大会的主席。

我们现在有了更进步的经验，因此看这种政府似乎是既简且陋；但是，尽管它有缺点，尽管它很简陋，对于在它之前的氏族政府来说却是一个明显的进步。罗马就是在这种政府的领导下成为世界霸主的。财产因素此时一跃而为支配一切的势力，从而决定了这种政府的性质。它使贵族政治和特权大为突出，它们乘机大幅度地剥夺人民支配政府的权力，将这种权力交给了富人。这是与由氏族继承下来的民主原则的自然发展倾向背道而驰的一个运动。罗马平民为了反抗他们的政府制度中这时所混合的贵族主义和特权这两种新因素，在整个共和时期不断进行斗争，有时获得少许胜利。但是，上层阶级所掌握的贵族地位和财产势力太大了，平民所提出的权利均等、特权均等的原则虽比较明智，比较崇高，却难以取胜。甚至在那时的罗马社会，要维持一个特权阶级也是一项沉重不堪的负担。

西塞罗固然是一位爱国而高尚的罗马人，但他却对这种将人民划分为若干阶级、并将支配政府的势力交给少数公民的办法深为赞同和嘉许。他说，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从人民大众中挑出一大批人置为骑士，然后将其余的人分为五个阶级，并将年老者与少壮者加以区别，他建立这种制度便使表决权不掌握在群众手中而掌握在富人手中；他决心要在我们的政府中建立这样一条原则，即不使最大多数人具有最大势力，因为任何政府都应当遵守这一原则。”

ע


 他赞成权利不平等，他赞成取缔自治权，根据从那时到现在两千年来的经验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赞成的两个原则造成并发展了无数愚昧腐败的行为，终至使政府和人民同归于尽。人类逐渐学到了一个简单的教训，那就是：为公众的利益和公众的繁荣计，全体人民比历史上已出现过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任何特权阶级的人都要高明，不论那些特权阶级的人是怎样精选出来的和受过什么样的培养。支配最先进的社会的各种政府也都还处在过渡阶段中；正如格兰特总统在他最后一次就任演说中所指出的，这些政府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转向民主制度，这句话不无道理；这种自治形式体现和表达了一个自由的、有教养的民族的平均智慧水平和道德水平。

罗马富裕阶级所起的有益作用在于他们摧毁了氏族组织，将其权力转交给另一种团体，从而使氏族不再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基础。塞尔维乌斯立法运动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从氏族这种闭塞的团体求得一种解放，和为了使新政府能有一个广阔得足以包括罗马全体居民（奴隶除外）的基础。可以预料到：当阶级制完成了这项任务以后，它就会自行消灭，象雅典的情形一样；而市区和乡镇及其作为政治团体组织起来的居民就会成为新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是合理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罗马的市政组织却妨碍了这个运动的彻底成功。罗马城自始就在政府中占据中心地位，一直维持到最后，所有的外地都得从属于它。罗马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市政府，实际上，它起先君临意大利，而最后君临三大洲被征服的各行省，呈现出异常状态。五个阶级一直维持到共和制的末日，其间仅对投票方式略有改革。塞尔维乌斯体制设立新的人民大会以代替旧的大会，这就显示出这种体制的根本性质。如果没有一个重新组织的大会将政治权力赋予这些阶级，它们便不会具有生命力。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这个大会的职责大为加重。务期废除库里亚大会并随而取消氏族组织的权力，这分明是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意图。

据说这位立法者创立了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这是每一个地方部落或市区单独举行的大会，其主要任务在于估定税收和征税，以及征集应征的军队。后来这个会议还选举保民官。市区是他们的政治制度的天然单位，如果罗马人民想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其地方自治政府必将以市区为其中心。但元老院和富裕阶级却预先阻碍他们走向这一前途。

据称塞尔维乌斯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创立注户籍的办法。李维认为户籍制对于即将形成的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是一项最有益的措施，按照这种制度，无论平时或战时，人民履行职责不再象以往那样以个人为标准，而是以个人财富的多寡为标准了。

ע


 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所居住的市区注籍，并登记自己的财产数额。这是在户籍官监临下办理的；户籍册登记完毕后便为定阶级提供了根据。

ע


 与此相辅而行的还有这个时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即四个市区的建立，这四个市区都划定边界，并命以适当的名称以资区别。从时间上看，四个市区的建立比克莱斯瑟尼斯之设置阿提卡乡区更早；但这两者对政府的关系完全不同。如前所述，阿提卡乡区是作为一种政治团体而组成的，同样也有公民注籍和登记财产的制度，此外还有一个完备的地方自治政府，有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司法官和祭司团体。另一方面，罗马的市区却是一个地理区域，有公民注籍和登记财产的制度，有一个地方组织、一个保民官及其他选任官吏，还有一个民众大会。政府只是在为数有限的一些特殊事件上才通过地域关系同这些市区的居民打交道。但市区政府缺乏阿提卡乡区政府所具有的实体性。它比较近似于早先雅典的舰区，很可能就是模仿雅典的舰区而产生的，有如塞尔维乌斯模仿梭伦划分阶级的措施一样。迪约奈修斯说，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把七峰山圈在城垣以内之后，即将城中划分为四区，分别命以山峰之名：第一区称为帕拉丁纳区，第二区称为苏布腊区，第三区称为科林纳区，第四区称为埃斯奎林纳区。这座城原先包括三个区，现在变成四个区了。他命令居住在各区的人民要象乡村居民一样不得移居于本区以外的其他处所，不得向其他处所纳税，不得到其他处所去报名当兵，也不为军事目的或其他需要而缴纳任何赋课，每一区必须为公众福利满足这些需要。这些事项此后不再按三个血缘部落（φνλας τας γενικας）执行，而按他最后编定的四个地区部落（ϕνλας τας τοπιμας）执行了。他对每一个部落都指派了指挥官，名之为“部帅”（phylarchs）或“区长”（comarchs），他指示他们监管各区的住户。

ע


 蒙森说，“这四个征课区的每一区必须提甘竟供四分之一的兵力，不仅是按全部兵力计，而且是按每支部队来分配的，这样，每一军和每个百人团都平均摊派从各区征集来的兵士；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把氏族的差别和地哉性的差别消灭在全民统一的兵制之中，特别是要通过军事精神的强大均衡作用把外来人（meteoci）和市民们凝结成一个民族。”

ע




罗马统治下的城外周围地区也按同样方式组成乡区（tribusrusticae），其数目据某些作者记载为二十六，另一些作者记载为三十一；因此，加上四个市区，总数或为三十，或为三十五。

ע


 总之，其总数始终未超过三十五。从参与政府行政事务的情况看来，这些乡区并未成为主要的组成部分。

在塞尔维乌斯建制下最后设立的政府就此定型，一直维持到共和时期之末；执政官代替了早先的统帅。它的基础并不在于雅典政府那种含有特定意义的地域，也不是今天所谓的地域；其组织的基本单元为区，区以上为县或郡，县以上为国，每一层都有组织机构，并赋以政府职能，作为一个整体中的组成成分。中央政府压倒了地方政府而使后者趋于萎缩状态。它之奠基于财产胜过了奠基于地域；它把控制政府的权力交给了最富裕的阶级，这就表明财产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然而，它也有一种地域基础，因为它为了公民注籍以及为了财政和军事目的而承认地域划分，并予以利用，它在这些方面都通过地域关系来和公民们打交道。

罗马人到这时候已完全脱离了氏族社会，进而处于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之下了。他们抛弃了氏族制和野蛮社会，上升至一个新的文明领域。从此以后，创造财产、保护财产，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的，再加上为了统治远处的部落和民族而从事征服活动。这一重大的制度改革创造了不同于氏族社会的政治社会，这不过是使地域和财产二者成为新的要素，使过去只具有影响作用的财产现在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假如把市区和乡区都组成具有充分权力的地方自治政府，假如元老院由这些地方组成部分选举产生而不论阶级差别，那么，其结果必会形成一个象雅典一样的民主政府；因为这些地方政府会把国家塑造得同它们本身一样。但是，元老院及其所造成的世袭贵族，再加上限制人民大会表决权的财产基础，这一切使形势转向反对民主制度，从而产生一个半贵族政治、半民主政治的混合政府；其用意显然是在公民的两个阶级之间酿成永久的仇恨，而这两个阶级则是有意地、不必要地由积极的立法运动制造出来的。我想，罗马人民显然是被塞尔维乌斯的制度欺骗了，假如他们充分理解这种制度所可能造成的结果，那么，加在他们头上的这样一个政府就会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早先的氏族制度具有民主原则，这是有确凿证据的，虽然那种民主原则不包括他们的集体以外的人，但在他们内部是充分实行的。这种自由精神和他们的自由制度，有着十分明确的佐证，所以本书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氏族制度与君主制度互不相容”的命题看来是反驳不了的。

罗马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造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政治方式以君临一切的罗马市府为其中心。将人民编到军队的基本组织中去以及这种组织所奖励的军事精神，造成了一股团结的力量，这力量起先团结了共和国，后来团结了帝国。罗马人有一个选任的、终身职的元老院掌握着实权；有一套由个人世袭的贵族爵级；有一批适应首都需要的各级选任官吏；有一个按财产等级组成的人民大会，具有不平等的表决权而对一切立法案均有权裁可或否决；还有一套精心组成的军事组织——世界上还未曾出现过与此极某类似的任何政府。罗马政府是一种人为的、不合逻辑的、接近于畸形的政府；但它却有取得惊人成就的能力，这是由于它的军事精神，由于罗马人生来擅长于组织和管理事务。组织这个政府时所进行的全盘安排乃是富裕阶级的精心杰作，他们一方面伪装为尊重全体的权利和利益，一方面却力图攫取实权。

新的政治制度建立以后，旧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立刻消灭。元老院和军事统帅的职能依旧保留下来；但富裕阶级取代了氏族，阶级大会取代了氏族大会。变革虽然是急剧的，但主要只限于这几点，而且进行这些变革时并未发生摩擦或暴力行动。旧的大会（库里亚大会）仍允许保持其部分权力，因而使氏族、库里亚、血缘部落等组织继续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高级官吏在选举手续完毕以后仍然由库里亚大会授权，虽然这逐渐成为只是一个形式；库里亚大会还为某些祭司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制订各库里亚的宗教仪节。上述情况一直继续到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此后库里亚大会便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不久就没有再听见说起了。大会和库里亚，与其说是被废除，不如说是被取代，它们都是由于无所事事而消失的。但氏族到帝国时期以后还维持了很久，不是作为一种组织，因为那种组织也已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消失了，它只是作为一种世系族谱存在下来。由氏族社会进入政治社会的转变过程就这样逐渐而有效地完成了，罗马人用人类的第二个伟大政治方式代替了从远古以来流行已久的第一个方式。

从雅利安族系单独存在之时算起，拉丁部落从他们的远祖那里继承下氏族组织，经历了持续极久的时间以后，这种组织终于为文明的需要所迫而在罗马人当中消灭了。氏族组织在人类文化的这几个阶段中曾经一直垄断着社会，直到它通过经验而获得文明社会的一切因素时才告终止；到了这时，它已表现出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因素了。人类应当感谢处于蒙昧阶段的祖先，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种制度，能把人类中的先进分子从蒙昧社会带进野蛮社会，又通过野蛮社会的几个顺序相承的阶段而把他们带进文明社会。当氏族制度还存在的时候，它还通过自身经验而积累起发明政治社会所必需的智慧和知识。氏族制度，就其影响言，就其成就言，就其历史言，在人类进程图表上所占的地位实不亚于其他任何制度。作为一种政治方式，氏族组织已不能适应文明人的需要；但是，它使近代文明国家的主要政府制度从萌芽状态下发展起来，这一点可说是值得纪念的。例如，前面曾经提过，近代的参议院就是从古代的酋长会议发展而来；近代的众议院就是从古代的人民大会发展而来；这两者合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脑，无论是封建国王或立宪国王，无论是皇帝或总统，都是从古代的军事统帅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又如，罗马的大法官和近代的法官都是从古代的市政长官（custos urbis）经过曲折的演变发展而来的。平等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也都是从氏族制继承下来的。当人们大量增加财产以后，当社会上开始感受到财产的影响和力量以后，奴隶制便出现了。奴隶制破坏了上述种种原则，它认为变成奴隶的人是非我族类的外人，是被俘虏的敌人，它就是靠这种自私而虚伪的理由支撑下去的。力求建立特权阶级的贵族政治原则，也随着财产逐渐产生出来。在相对说来为时较短的文明社会中，财产因素已大大地控制了社会，给人类带来了独裁制、帝制、君主制、特权阶级，最后带来了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它还使文明民族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成了一种创造财产的历程。但是，一旦人类的智慧提高到涉及财产的抽象权利（包括财产与国家的关系、个人权利与财产的关系等）这个重大问题时，相信现存的秩序将会发生改变。未来变化的性质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曾经一度以原始形态普遍流行而在许多文明国家中受到压抑的民主政治，似有可能注定会再度成为普遍的、占绝对优势的制度。

一个美国人，受过民主原则的教育，对于承认人类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伟大概念的尊严和崇高是有深切感受的，他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表明自己喜爱自治和自由制度。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他任何人也有同等的自由，他们可以接受和赞成他们所喜爱的任何形式的政府，无论其为帝制政府或君主政府。



本章注释




[1]哈利卡纳苏斯的迪约奈修斯，《罗马古事记》，4.1。



[2]尼布尔说：“存在平民，并公认平民为国民中一部分自由而且人数极多的人，这一现象可以上溯到安库斯的统治时代；但在塞尔维乌斯时代以前，平民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是一个有正规组织的集体。”——B.G.尼布尔，《罗马史》，海尔、瑟耳沃耳合译本，第1卷，第355页。



[3]同上书，第1卷，第355页。



[4] “靠客对于平民大众来说完全是外人，直到很晚以后，当奴役制的约束松弛之时，他们才合并到平民中来，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靠主家族灭绝或衰落，部分原因在于整个民族在走向自由，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后文加以证明。”——同上书，第1卷，第355页。



[5]迪约奈修斯书，2.8。



[6]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13.16。



[7]隋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1。



[8]尼布尔，《罗马史》，英译本，第1卷，第286，481页。



[9]威廉·斯密士编，《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第567，875，923页。



[10]迪约奈修斯书，2.8；普卢塔克，《罗木卢斯传》，13。



[11]迪约奈修斯书，2.8。



[12]西塞罗，《共和国》，2.12。



[13]李维书，1.18。



[14]“他〔译者按：指罗木卢斯〕有一百名选出来的人称为元老（patres），作为协助他管理国家事务的顾问。贵族（paticians）一词就是由此而来。”——韦累攸斯·帕特尔库卢斯书，1.8。



[15]〔译者注〕摩尔根在本章前文强调说平民根本不组织在氏族之内，此处却又说“在另一个氏族中则是平民”，显然与前文有矛盾。



[16]李维书，2.49



[17]尼布尔，《罗马史》，英译本，第1卷，第276页。



[18]同上。



[19]李维书，4.4。



[20]“平民一致禀事于执政官”——李维书，4.51。



[21]“他〔译者按：指努玛〕根据手艺和行业把他们分为乐师、金匠、木匠、染匠、皮匠、鞣匠、铜匠和陶匠。”——普卢塔克，《努玛传》，17.2。



[22]第一级的财产标准为100，000阿司，第二级为75，000阿司，第三级为50，000阿司，第四级为25，000阿司，第五级为11，000阿司。——李维书，1.42—43。



[23]迪约奈修斯书，4.20。



[24]同上书，4.16，17，18。



[25]李维书，1.43。



[26]西塞罗，《共和国》，2.22。



[27]迪约奈修斯书，4.16。



[28]李维书，1.43。



[29]李维书，1.43；但迪约奈修斯将骑士列入第一阶级，并谓这一阶级是首先被传唤的。——迪约奈修斯书，4.20。



[30]李维书，1.44；迪约奈修斯记载此次兵数为84，700人。——迪约奈修斯书4.22。



[31]西塞罗，《共和国》，2.22。



[32]李维书，1.42。



[33]迪约奈修斯书，4.15。



[34]同上书，4.14。



[35]蒙森，《罗马史》，英译本，第1卷，第136页。



[36]迪约奈修斯书，4.15；尼布尔列举了十六个乡镇的名称，〔译者按：下面只有十四个名称〕其名如下：艾米利安，卡米利安，克伦戚安，科尔纳利安，费边，加勒里安，贺拉戚安，勒莫尼安，梅纳尼安，帕丕里安，罗米利安，塞尔基安，韦图尔尼安，克劳迪安。——尼布尔，《罗马史》，英译本，第1卷，第350页注。




第十四章 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



世系是怎样才能发生转变的——转变的动力在于财产继承——利契亚人的女性世系——克里特人的女性世系——埃特鲁里亚人的女性世系——雅典人在栖克罗普斯时代的世系可能是女系——洛克里亚人的一百家族——从婚姻方面找到的证据——希腊部落中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关于达瑙斯的女儿们的传说故事

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考察，那就是：有没有证据能证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上古世系是女性世系。从理论上说，在某段上古时期，在他们遥远的祖先当中必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仅仅停止在理论阶段而已。世系之由女系转变为男系，几乎牵涉到一个氏族中的所有成员关系全部发生变化，因此必须指出这一变化之所以能够完成，采用的是什么方法。而且在此以外，如有可能还应当说明，当社会的进步超越了女性世系所由发生的阶段以后，必定会出现一种足以要求转变世系的动力。最后，还应为提出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上古世系是女性世系的现存证据。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处于原始阶段的氏族，包括一位假定的女性始祖、她的子女、她的女儿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至于这位女性始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由男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子女，则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反之，如世系由男性下传，一个氏族则包括一位假定的男性始祖、他的子女、他的儿子的子女、以及世世代代由男性下传的一切男性后裔的子女。而他的女儿的子女以及由女性下传的一切女性后裔的子女，均被摈斥在本氏族之外。前一种情况下被摈斥的那一部分人正是后一种情况下的本氏族成员，反之亦然。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氏族制既未破坏，世系何以能由女系转变为男系？

倘若产生这种转变的动力是普遍的、迫切的、有支配力的，那么转变的方法就很简单、很自然。当人们根据预先的决议在指定的时间完成这一转变时，只需要约定，氏族内的一切现有成员仍然保留为本氏族成员，但此后只允许本氏族男子所生之子女保留为本氏族成员和使用本氏族的姓氏，而女性成员所生子女一律被排除出去。这并不会破坏或改变现存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但从此以后，本氏族保留过去所摈斥者而摈斥过去所保留者。虽然这看上去可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在一种充分强大的动力的驱迫下，也就会容易解决，再经历几代以后，便能完全转变过来。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在美洲土著中就有许多可以说明世系由女系转变为男系的例子。如，在鄂吉布瓦人中，现在的世系是男系，但与他们同族系的特拉华人和摩黑冈人却仍是女系。毫无疑问，整个的阿耳贡金族系原来的世系必然是女系。

女性世系是原始的，这种世系比男性世系更适合于古代社会的早期状态，所以我们的推论就倾向于认为在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氏族中早先也是盛行女性世系的。而且，对于任何一种流传下来的组织，为我们既已发现它的原始形态并加以确证以后，就不可能设想它是起源于后来较进步的形态。

假定在希腊人和拉丁人中发生过由女性世系到男性世系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必定发生在距离有史时期以前很遥远的时代。他们处在中级野蛮社会下的历史已经完全泯灭了，仅仅能从他们的艺术、制度、发明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略窥其若干痕迹而已。至于他们在高级野蛮社会下的情况，则还有一些传说和荷马的诗篇可使我们了解当时所具有的生活经验和发展水平。但根据他们的传说所描叙的状况来判断，大概当他们进入高级野蛮社会时，女性世系向未完全消失，至少在佩拉斯吉人和希腊人部落中是这样。

当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氏族按女性下传世系时，其氏族除了其他特征外当具有下列两点特征：（一）氏族内禁止通婚；因此，子女便与其身分不明的父亲分属不同的氏族。（二）财产和酋长职位在本氏族内世袭；因此，子女不得继承其身分不明的父亲的财产或职位。上述现象当持续不变，直到出现一种充分普遍、充分强烈的动力时，才会面临他们业已改变的社会状况，而规定这种排除子女继承父亲的现象为非法。

天然的补救办法就是将女性世系转变为男性世系。要促成这一转变，唯一的需要就是一种充分的动力。当牛羊开始作为家畜饲养从而成为生活资料和私有财物以后，当耕作促使房宅和土地属于私有以后，必然会出现一种与当时流行的氏族成员继承制相对抗的运动，因为此时父亲的身分日益确定，而旧有的继承制却排除财产所有者的子女的继承权，而将他的财产给予他的同氏族的亲属。父亲们和他们的子女共同为争取新继承制而奋斗，这就为世系的转变提供了充分强烈的动力。随着财产的大量积蓄并具有永久性，随着私有财产比例的日益扩大，女性世系必然会解体，而男性世系相应地必然会取而代之。这样的一种转变仍然保留继承权于本氏族之内，一如既往，不过，它使子女改属于其父亲的氏族，并使他们优先于其余的同宗亲属。很有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子女与其他同宗亲属共同分享遗产；但是，同宗亲属排斥氏族其他成员这一原则一旦扩大，迟早将导致排除子女以外的同宗亲属，而使子女独享继承仅。再到后来，就是把儿子放到父亲职位的继承人的行列中了。

在梭伦时代或在其后不久的雅典人氏族中，其继承法即如上述；当时，父亲的遗产由所有的儿子平均继承，他们必须承担抚养姊妹的义务，并在她们结婚时分给一部分财产；如无儿子，则由女儿们平均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则由同宗亲属继承；如果没有同宗亲属，则由本氏族成员继承。罗马人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基本与此相同。

此外还有可能的是，当希腊人与拉丁人的世系转变为男系时，或在此以前，氏族的动物名称即被废弃，而代之以个人名字。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财产私有权的扩大，个人地位将越来越突出，以致用祖先中的某位英雄来命氏族的名。虽然不时由于分裂而形成一些新氏族，也有另一些氏族绝灭，但是一个氏族的世系至少可以上溯几百年，即使不说上溯几千年。在我们设想氏族改为以人命名之后的长时期内，其命名的祖先也会改换他人，前一位祖先的事迹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那些比较著名的希腊氏族曾经改变过名称，而且，改变得很雅驯，这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他们保留了氏族始祖的母亲的名字，并认为始祖是由他的母亲同某位神祇交合诞生的。例如，阿提卡的欧摩耳皮达氏是以其始祖欧摩耳普斯命名的，而欧摩耳普斯则是海神同祁萼妮结合所生之子；但是，希腊人甚至在未有海神的观念之前便先已有氏族了。

现在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虽然对于希腊人和拉丁人在古代存在女性世系一事缺乏直接的证据，这并不会促使我们不提出这一假定；而事实是，在同希腊人有亲密关系的某些部落中仍保存女性世系，在希腊人的一些部落中亦存在若干痕迹。

喜欢探索而又敏于观察的希罗多德曾经发现，在他那个时代（公元前440年），有一个民族是用女性世系的，那就是利契亚人，这个民族在血统上属佩拉斯吉人，但已加入了希腊人的联盟。希罗多德指出利契亚人兴起于克里特岛，他又叙述了他们在萨尔佩顿的率领下迁往利契亚的某些细节，接着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一部分是克里特人的，一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同的风俗。当你问一个利契亚人他是谁的时候，他会向你回答他自己的本名、他母亲的名字、以及按女系往上溯的各代名字。更有甚者，如果他们的一个自由妇女同一个男奴隶结了婚，其所生的子女都是自由公民；而一个自由男子如果同一个外邦妇女结了婚，或同一个妾妇同居，即使这个男子是国内的头号人物，他的子女也不得享有任何公民权。”

ע


 根据这段详细的记载，必然会得出下面的推论：利契亚人是按氏族组织的，他们禁止在同氏族内通婚，他们的子女属于其母亲的氏族。这对原始形态的氏族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并通过利契亚男子同外族妇女通婚以及利契亚女子同奴隶通婚所产生的后果提出了确凿的证据。

ע


 克里特岛的土著有佩拉斯吉人、希腊人和闪族人，他们分地而居。一般都认为萨尔佩顿的兄弟米诺斯是克里特岛佩拉斯古人的首领；但是，在希罗多德时代，利契亚人已经希腊化，而且在亚细亚的希腊人当中已因其先进而十分著名了。他们是在传说时代迁往利契亚的，在迁徙之前，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克里特岛上，与外界隔绝，我们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他们之所以保持女性世系到这样晚近的时代。

在埃特鲁里亚人当中也流行着这种世系制度。克腊默尔说：“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从埃特鲁里亚人的碑铭中发现他们有两种特殊的风俗，而这两种风俗就是希罗多德所指出的小亚细亚的利契亚人和考尼亚人具有的特征。共一，埃特鲁里亚人陈述他们的世系和家族时照例是提母亲而不提父亲。其二，他们允许妻子参加他们的宴会。”

ע




寇秋斯对利契亚人、埃特鲁里亚人和克里特人的女性世系作如下的评论：“把我们所讨论的这种风俗习惯理解为对女性的尊重，那是错误的。这无宁说是根源于原始的社会状态，在这种原始状态下，尚未建立专偶制，故无确证足以肯定父系关系。因此，这种风俗习惯的范围远远超出利契亚族所统辖的地域。印度甚至到今天还有这种风俗习惯；我们可能证明在古代埃及人当中亦有之；桑绰尼雅松曾提到这种风俗习惯（见《奥雷耳》，第16页），并对其存在的理由作了极其随便的阐释。除了东方以外，在埃特鲁里亚人和克里特人中也出现这种风俗习惯，克里特人与利契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把祖国称为母国；此风俗习惯亦见于雅典人当中，可参考巴霍芬的言论等。因此，如果希罗多德认为这完全是利契亚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那就必然是说在所有与希腊人有关的民族中只有利契亚人保持它最为长久，利契亚人的碑铭正好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我们不得不大体认为，使用母方的名字来标明世系的方法乃是社会生活和家族制度都不完善所留下的残迹，当生活趋于正常化以后，这种方法即被取消，而代之以子女姓氏随父亲的风俗习惯，后一种风俗习惯此后通行于希腊。这两种风俗习惯的差异对于古代文明史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最近巴霍芬已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见上面提到的他的演说。”

ע




巴霍芬在一部从事广泛研究的著作中，搜集并讨论了利契亚人、克里特人、雅典人、莱姆尼亚人、埃及人、鄂尔绰美尼亚人、洛克里亚人、勒斯堡人、曼梯尼亚人以及东亚诸民族中有关女权（母权）和女性统治（女权政治）的证据。

ע


 现在我们再重提一下，如果我们要对古代社会的状态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承认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存在原始形态的氏族。正因为有这种氏族，所以才使母亲和她的子女属于同一氏族；而且，在以氏族为基础来组织公共家宅时便把公共家宅的主权交给了母方氏族。当时家族也许已达到偶婚制形态，但仍缠绕着属于前一社会状态下的同居制度的残余。这样的家族由一对结婚的配偶及其子女组成，它在一个公共家宅中自然会求助于有亲属关系的家族以为庇护，而在这个公共家宅中，各个母亲与她们的子女属同一氏族，关系不明的父亲则与他们的子女属于不同的氏族。土地公有，共同耕种，因而产生公共住宅和共产主义的生活；看来必须要有女性世系，才能建立女权政治。妇女就象这样在大家宅中有巩固的势力，得到公共储积的供应，她们本身所属的氏族在这个大家宅中人数占绝对优势，从而产生了母权和女权政治的现象，巴霍芬已经从历史文献的片段和传说中发现和探索了这一现象。我在前面已提到对于妇女地位不利的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世系从女系转变为男系，再则是由于专偶制家族的兴起，专偶制家族兴起以后便取消了公共住宅，而在一个纯粹氏族制的社会中使妻子和母亲住在单门独户之内，与她的本氏族亲属隔绝开来。

ע




希腊人部落在尚未进入高级野蛮社会以前大概还没有建立专偶制；我们似乎看到那个时期的婚姻关系是混乱的，特别是雅典部落。关于雅典人的情况，巴霍芬指出：“如我们所知，在栖克罗普斯时代以前，他们的子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他们只有一个亲系。妇女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男子，因此她所生的子女只可能是杂种。栖克罗普斯是最先改变这种情况的人；他把两性乱交的现象引回到专偶婚姻的道路上来；他使子女有父有母，从而使他们由只有一个亲系——单亲系（unilateres），变为有两个亲系——双亲系（bilateres）。”

ע


 对于这里所说的两性乱交应作一些修改。按我们估计，在这样相当晚近的时代，应当会出现偶婚制家族，但是伴随着早先由伙婚所产生的同居制度的残余。巴霍芬所述的情况正好符合于伙婚制家族，当雅典人进入上述文化阶段时，这种伙婚制家族必然已经消失了。这个题目将留在下文讨论家族发展的各章中再谈。

波利比攸斯对意大利的洛克里亚人的一百家族有一段有趣的叙述。他说：“洛克里亚人亲自向我保证，关于他们本族的历史传说，亚理士多德所记载的要比泰米阿斯所记载的符合真实一些。在这方面，他们提出了下列的证据。其一，他们当中的名门贵族统统出自女系而非出自男系。例如，只有那些出自一百家族的人才是贵族。而这一百个家族是在洛克里亚迁来以前即已成为贵族的；的确，根据神托所的指示，也就是从这一百个家族中抽签选出一百个处女送往特洛伊去的。”

ע


 至少作出下面这个假设是合理的：这里所提到的贵族身分当与氏族酋长的职位有关，这种职位使某些个别家族在氏族内成为显贵的家族，而酋长一职即授予其中某一家族的成员。如果这个假设可以成立，那就等于说，无论就人身言或就职位言，洛克里亚人都是由女性世系继承的了。酋长一职是在氏族内继承的，在原始时期是由氏族中的男性成员选举出来的；而在女性世系下，这一职位是兄终第及或由舅传甥。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职位均通过女性世系来继承，个人有无候选资格取决于他母亲的氏族，他与氏族的关系、与他所继任的已故酋长的关系，都是由母方取得的。凡是公职或贵族身分通过女方继承，就必须用女性世系来解释之。

希腊部落在古代有过女性世系的证据见之于传说时代所出现的某些特殊婚姻事件。例如，萨耳摩娄斯同克雷瑟乌斯是亲兄弟，他们都是艾阿卢斯的儿子。萨耳摩娄斯把他的女儿蒂萝嫁给她的叔父。按照男性世系，克雷瑟乌斯与蒂萝属于同一氏族，因而不得结婚；但若按女性世系，他们两人属于不同氏族，因此并非同氏族的亲属。处于后一种情况，他们两人的结婚并未违犯严格的氏族习惯。上述人物虽是神话中人，这却无关紧要，因为神话故事也要适合氏族习惯。假设当时存在女性世系，这件婚姻便可解释得通；根据这件婚姻也可转过来设想女性世系在当时是存在的，或者说，他们的古老习惯当时尚未完全泯灭，因此才容许有这样的婚姻。

进入有史时期以后，在婚姻事件中也反映出同类的现象，即在世系转变为男系以后，古老的习惯似乎仍有残存，尽管它违犯了通婚双方的氏族义务。到了梭伦时代以后，兄弟得与共同父异母姊妹结婚，但不得与异父同母姊妹结婚。按女性世系，同父异母子女属于不同氏族，因而并非同氏族的亲属。他们之间通婚并未违犯任何氏族义务。但若按男性世系，则下面所引事例的通婚双方属于同一氏族，因而这件婚姻应当是被禁止的：西蒙与他的同父异母姊妹艾耳苹妮斯结了婚。我们在德摩斯瑟尼斯的《驳欧布利德斯词》中见到一个与此相似的例子。欧克西休斯说：“我的祖父与他的姊妹结了婚，她与他不是同母所生。”

ע


 早在梭伦时代，雅典人即已对这类的婚姻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们可以将这类婚姻解释为一种古老的婚姻习惯的残余，这种习惯在女性世系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到了德摩斯瑟尼斯时代仍未彻底消除。

存在女性世系的前提，就是按氏族来区别血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古代和近代，氏族组织遍及于五大洲，包括澳大利亚人在内；我们也已了解氏族的原始结构；根据上述的现有知识，我们可以料想到，女性世系的痕迹即使不存在于有史时期所沿袭的风俗习惯之中，至少也存在于当时的传说故事之中。因此，我们不能设想女性世系这样一种特殊的习俗是由利契亚人、克里特人、雅典人、洛克里亚人（如果证据充分足以包括后两者的话）所创造的。我们假设它是拉丁人、希腊人以及其他希腊-意大利氏族的一种古老制度，这倒是对事实提出了一种比较合理而又令人满意的解释。财产的影响和把财产遗交子女的愿望，为世系之转变为男系提供了足够的动力。

在梭伦时代之前和之后，雅典人的习惯是女子结婚后即注籍于其丈夫的胞族，儿子和女儿都注籍于其父亲的氏族和胞族，从这种习惯可以证明那个时期雅典人的婚姻规则是在氏族外通婚的。

ע


 氏族所依靠的基本原则就是以本氏族成员为血亲，而禁止其相互通婚。每一个氏族的成员人数并不多。假定棱伦时代注籍的雅典人数为六万，平均分配于阿提卡的三百六十个氏族之中，则每一个氏族只有一百六十人。氏族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组成的一个大家族，他们有共同的宗教祀典，有公共的墓地，一般都有公共的土地。从氏族结构的理论而言，氏族内通婚是不会得到许可的。随着世系之转变为男系，随着专偶制的兴起和子女之独享继承权，随着承宗女的出现，逐渐为开放的婚姻开辟了道路，这种开放的婚姻可以不管氏族，只在一定程度上禁止近亲通婚而已。人类的婚姻起端于群体通婚，在一群人中，所有的男子和女子，除了子女以外，都是共同的丈夫和共同的妻子；但是，丈夫与妻子分属不同的氏族。人类的婚姻终止于一夫一妻的婚姻，禁止对方与他人同居。我打算在下文各章中探索各种婚姻制度和家族形态，由其最初的阶段至最末的阶段。

随着氏族而产生的一种亲属制度，在亚洲名之为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在美洲名之为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这种亲属制度将兄弟与姊妹的关系扩及于旁亲支系，从而也就将禁止内婚的范围扩大到旁亲支系了。这种制度迄今仍流行于美洲土著中，仍流行于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毫无疑问，在同样古老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部落中亦必流行过这种制度，其痕迹则遗留到传说时代。我们可以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一个特征复述如下：凡兄弟的子女互为兄弟姊妹，因而彼此不得通婚；凡妹妹的子女也具有同样的关系，也同样禁止通婚。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关于达瑙斯的女儿们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的一种说法被埃斯库罗斯采用作他的悲剧《恳求者》中的主题。读者会记得，达瑙斯和埃及图斯是兄弟，他们都是阿尔基芙·艾奥的后裔。达瑙斯及其众妻生下五十个女儿；埃及图斯及其众妻生下五十个儿子；到了子女成年以后，埃及图斯的儿子们求婚于达瑙斯的女儿们。在原始形态的氏族所具有的亲属制度下（这种制度一直维持到为专偶制所产生的亲属制取代时止），他们彼此是兄弟姊妹，因而不得结婚。如果当时的世系是男系，则达瑙斯与埃及图斯的子女会属于同一氏族，那么，他们之间的婚姻就会加上另一重同等严重的障碍。但是，埃及图斯的儿子们企图突破这些障碍而强求与达瑙斯的女儿们缔婚；于是这些女儿从埃及过海逃往阿尔果斯，以避免她们断言为非法的、乱伦的结合。在同一作者的《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普罗米修斯曾将上述的事向艾奥预言过，他说：从她未来的儿子埃帕夫斯往下到第五代，将有五十个处女结伙来到阿尔果斯，她们不是自愿来的，而是为了逃避与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缔结乱伦的婚姻。

ע


 她们怀着憎恶的心情逃避对方的提婚，这可以不涉及氏族规章而单独从古代亲属制度中找到解释。除了作这种解释，这件事就没有任何意义，而她们之厌恶结婚也就会只是假正经了。

《恳求者》这出悲剧所根据的题材是这样：这些女子过海逃到阿尔果斯，请求阿尔果斯的亲族保护她们，以抗拒埃及图斯的儿子们所提出的无礼要求，那些儿子们正在追踪她们。达瑙斯的女儿们在阿尔果斯声称，她们并不是被判处流放才离开埃及的，而是由于逃避同宗男人才跑出来，她们不屑与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结婚，认为那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ע


 她们之所以对此反抗完全由于这是血族通婚，由此反映当时对这种婚姻是禁止的，她们所受的教育要她们遵守这一禁令。阿尔果斯人听了这些“恳求者”的诉词以后，通过会议决定保护她们，这项决议本身也反映了当时对这种婚姻是禁止的，反映了她们的抗拒是正当的。在写作这出悲剧的时代，雅典法律规定，承宗女或孤女容许、甚至必须与其同祖兄弟结婚，虽说这项规定看来只限于上述特殊情况，但由此可见，这种婚姻对于雅典人来说似乎既非乱伦，也非不合法了。然而，关于达瑙斯的女儿们的传说故事从远古流传下来，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那禁止这种婚姻的习俗力量。这个传说及其情节的转折点就在于她们对法律和习俗所禁止的求婚怀着由来已久的反感。她们并没有提出旁的理由，也不需要旁的理由。同时，如果假定当时不允许这种婚姻，有如今天我们不允许兄弟与姊妹通婚一样，那么，她们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了。埃及图斯的儿子们企图突破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所设的障碍，这可以被视为这种亲属制开始崩溃和随着专偶制婚姻而来的现行亲属制开始露头的标志；现行亲属制注定要废除氏族习惯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固定的亲等，作为禁止通婚的界限。

根据上面所引的证据来看，很可能在佩拉斯吉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部落中，世系原来是女系，后因财产和继承权的影响，才转为男系。这些部落在古代是否曾有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等到我们介绍这种亲属制并列举证据以说明它曾广泛流行于古代社会以后，读者就能更好地下判断了。

这些部落的传说时代究竟持续了多久，当然已无从查考，但必须估计它有几千年。这个时代可能追溯到发明铁矿熔炼术的时候，果真如此，那么就会经历野蛮阶段晚期而上达野蛮阶段中期。他们在野蛮阶段中期的发展水平至少当与阿兹特克人、马雅人和秘鲁人的状况相等，因这些部落被发现时正处于同一阶段；而他们在野蛮阶段晚期的状况则应当大大地超过了上述这些印第安部落。欧洲的这几个部落在上述两大文化阶段中完成了其余的文化要素，他们在这段时期所具有的广泛复杂的经验，仅仅零星地透露在他们的传说中，和比较完整地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技术、风俗习惯、语言、制度等方面，如我们在荷马诗篇中所得到的印象，除此以外，其他均已完全泯灭了。在这两个阶段必然不知有帝国和王国；但部落和范围很小的民族，城市和乡村生活，生活技术的创造与发展，体质、精神和道德的改善，这些都包括在上述进步过程的种种项目之内。这两大阶段的具体事实已被人们遗忘了，这一损失对人类知识而言，其严重超乎我们一般所能想象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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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劳林逊，《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共四卷（纽约，1859年），I，173。



[2] 在易洛魁人中，如果一个塞内卡部的男子与一个外族女子结婚，其所生之子女都算外族人；但如果一个塞内卡部的女子与一个外族男子、或与一个鄂农达加部的男子结婚，其所生之子女都算塞内卡部的易洛魁人，并且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和胞族。子女的部落籍和氏族籍传自母方，而不问其父亲为何人。



[3] J.A.克腊默尔，《古代意大利史地概览》，共二卷（牛津，1825年），第1卷，第153页；引证吕吉·兰萃，《意大利绘画史》，汤玛斯·罗斯科英译本，共六卷（伦敦，1828年），第2卷，第314页。



[4] 恩斯特·寇秋斯，《希腊史》，阿多耳甫斯·威廉·瓦德英译本，共三卷（纽约，1871年），第1卷，第94页注。米诺斯是埃条克雷特人的英雄，埃条克雷特人肯定是佩拉斯吉人。他们占据克里特岛的东端。米诺斯的一个兄弟萨尔佩顿率领一支人迁到利契亚，赶走了原住此地的索利米人，后者大概是闪族的一个部落；但在希罗多德时代以前，利契亚人已经象其他许多佩拉斯吉部落一样希腊化了，因为希腊部落与佩拉斯吉部落本来出自同源，所以这件事极其重要。当希罗多德之时，利契亚人在生活技术方面非常进步，其水平同欧洲的希腊人相等（寇秋斯书，第1卷，第93页；乔治·格罗特，《希腊史》，第3版，共十二卷〔伦敦，1851年〕，第1卷，第224页）。看来利契亚人的女性世系很可能是从他们的佩拉斯吉祖先那里沿袭下来的。



[5] 《母权论》（斯图加特，1861年）。〔怀特注〕约翰·雅各布·巴霍芬（1815—1887），瑞士法律学家兼人种学家。我们不能确知摩尔根在何时获阅《母权论》一书。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中没有提到这本书（参看雷塞克，《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第95页，注8）。摩尔根于1874年12月25日致巴霍芬的信中写道：“我最先是从寇秋斯教授的《希腊史》〔怀特注：见前注〕中知道你的研究工作的，我从那里获悉你正在考察的那类现象与我若干时期以来所考察的现象非常类似。现在我手边有你的《母权论》一书。……”（摩尔根手稿）。摩尔根给巴霍芬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878年6月4日，这封信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此后他们曾多次通信，直到摩尔根逝世。斯透恩从巴霍芬给摩尔根的书信中摘引了许多段落（英文），都是从巴塞尔寄出的，其日期计有：1878年11月21日；1879年1月24日；1880年10月28日；1881年1月4日（《社会进化论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第145—152页）。卡尔·穆利博士在1937年11月28日的《巴塞尔报星期日版》中发表了下列巴霍芬给摩尔根的书信（德文）：1878年5月14日；1878年11月21日；1879年2月24日；1880年10月29日1881年1月4日。巴霍芬把他的《考古书简》（斯特拉斯堡，1880年）献给摩尔根及其他两位学者。摩尔根把许多人类学著作送给巴霍芬，或指定送给巴霍芬。



卡尔·穆利博士在哈罗德·弗赫斯、吉斯塔夫·梅耶尔和卡尔·谢福耳德的协助下，非常细心地重编了《母权论》一书的第二版，并加以注释，该书分为两卷，于1948年由巴塞尔的本诺·施瓦伯公司出版。《美国人类学者》杂志第51期（1949年）第628—629页载有罗伯特·洛维对该书所写的评论。



[6] 巴霍芬在谈到克里特岛的利克托斯城时说：“这座城市被认为是拉契戴蒙人〔译者按：即斯巴达人〕的殖民城，也认为与雅典人有关。这两种情况都只属于母方，因为只有其母亲们是斯巴达人；而它与雅典人的亲属关系则要上溯到那些据说被佩拉斯吉的狄伦尼安人从布劳隆地岬诱拐走的雅典妇女身上。”——《母权论》，第13章，第31—32页。



如果由男性下传世系，则不会再提起妇女们的世系，但如果这些殖民者是由女性下传世系，那么他们就会仅从其女性方面叙述他们的谱系了。



[7]《母权论》，第38章，第73页。



[8]波利比攸斯，《历史》，12.5.5。



[9]德摩斯瑟尼斯，《驳欧布利德斯词》，1304。



[10]同上书，1306：在德摩斯瑟尼斯的时代，是在乡区注籍的；但要写明注籍人的同胞族者、血缘亲属、同乡区者和同氏族者为谁；如欧克西休斯所说的：“我指的是那些同胞族的、同血缘的、同乡区的、同氏族的人。”——同上书，1306；又参看查理·弗烈德里克·赫尔曼，《希腊古代政典备览》（牛津，1836年），5.100。



[11]埃斯库罗斯，《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853。



[12]“埃及图斯的儿子们真正恶毒，



是他们使我们蒙羞受辱；



由于他们的淫念和侮辱，由于男人的接触，



使我们的肌肤不禁一阵阵起粟。”



埃斯库罗斯，《恳求者》，9。




第十五章 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



苏格兰人的克兰——爱尔兰人的塞普特——日耳曼人部落——早先存在的一种氏族制的遗迹——南亚细亚部落中的氏族——北亚细亚部落中的氏族——乌拉尔部落中的氏族——中国人的百姓——希伯来部落——显然按氏族和胞族组成——非洲部落中的氏族——澳大利亚部落中的氏族——斐济人和雷瓦部的两层划分——氏族组织分布极广

我们已经考察了氏族、胞族、部落组织的原始形态及其后来的形态，现在还需要探溯这些组织在人类中流行的范围，特别着重于这套体系的基本单元——氏族。

在雅利安族中，除了印度的雅利安人以外，克尔特人一支保持氏族组织的时代较其他各支更为晚近，他们的氏族组织表现为苏格兰人的克兰和爱尔兰人的塞普特（sept）。尤其是苏格兰人的克兰，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苏格兰高地上仍然生气勃勃。它是表现氏族组织和精神的一个最好典型，也是表现氏族生活的力量支配其氏族成员的一个突出例证。《威佛累》（Waverley
 ）一书的大名鼎鼎的作者使一些在克兰生活下发展出来的、盖着克兰烙印的特殊人物永垂不朽。作者想要用具体例子来描绘氏族对塑造个人性格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伊凡·杜、托尔奎耳、罗布·罗伊等等人物。即使瓦尔特·司各脱爵士对这些人物的某些方面作了夸张以适应故事情节紧凑的需要，他们毕竟是有一种现实基础的。在两三百年前，当克兰生活更加活跃而外界影响较弱的时候，这些克兰大概就能证实他所描写的状况。这些克兰有结世仇和血族报仇的风俗，他们按氏族划分地界，他们共同使用土地，他们的克兰成员效忠于其酋长，同一克兰的成员彼此之间相互忠诚，我们从这些现象中看到了氏族社会常见的固定特色。如司各脱所描绘的，这种氏族生活具有那么热烈、那么豪侠的精神，那是我们在希腊、罗马人的氏族中所见不到的，而且，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我们在美洲土著的氏族中也见不到那样的精神。在他们当中是否存在胞族组织，这一点没有表现出来；但在早一些时候，胞族和部落这两者都必然是存在的。不列颠政府不得不解散苏格兰高地的克兰组织，为的是使其人民处于法律的权威和政治社会的习惯之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的世系是按男性下传的，男性所生的子女保留为本克兰的成员，女性成员所生之子女则各属其父亲的克兰。

爱尔兰人的“塞普特”、阿尔巴尼亚人的“菲司”（phis）或“弗腊腊”（phrara）都体现了早先存在的一种氏族组织的残余，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也有与此类似的组织的痕迹，关于这些，我们都略而不谈了；在梵语中有ganas一词，由此可以推测雅利安人这一支早先也曾有过同样的组织，关于这一点，也略而不谈了。亨利·梅因爵士在其近著中谈到早先法兰西田庄上的庄户团社，据他的提示，这种组织可能就是古代克尔特人氏族的残余。他指出：“前文已经作过说明，因此，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并非真正自愿结合的社伙，而是由亲属组成的团体；不过，按正规村社组成者不如按正规家社组成者之常见，最近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对这种家社组织作了调查。每一个家社即相当于印度人所谓的同堂家族（joint-undivided family）,这是假定从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子孙的集体，他们在几代人为中保持一座公共的炉灶和全体会食的习惯。”

ע




日耳曼人部落最初出现于历史舞台的时候是否还保存着氏族组织的痕迹，对这个问题需要简单地谈一下。他们大概同雅利安族其他部落一道从该族的共同祖先那里承袭了这种组织。当罗马人最先知道日耳曼人的时候，那些日耳曼人正处于高级野蛮社会。他们在政治观念方面的发展水平决不可能超过希腊人或拉丁人部落初闻于世时所具有的水平，因为希腊人或拉丁人均较日耳曼人先进。虽然日耳曼人对以地区和财产为基础的国家可能已经具有一种不完备的观念，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第二个伟大的政治方式具有任何知识，那种方式在雅利安族中是由雅典人最先创立的。据凯撒和塔西佗所述，日耳曼人部落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势必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的各个社会都是通过人身关系结合而成的，与领土关系不大；而他们的政府就是通过人身关系组成的。管理民事的酋长和指挥军事的将帅都要通过选举的原则才能任职，他们组成的会议就是主要的政府机构。塔西佗指出，小事由酋长们商定，事关重大就要由全民商定。虽然一切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但首先要由酋长们考虑成熟。

ע


 一望而知，这些习俗与希腊人、拉丁人极为近似。他们的政府是由三权组成的，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军事指挥官。

凯撒指出，日耳曼人并不勤于农作，他们的食物以乳、酪和肉类为主；任何人都没有一块定量的土地，也没有个人私有的地界，而只是由长官和酋长们每年一度将土地分配给那些“结成一个团体的氏族和亲族”（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 hominum，qui una coerint），所分配的土地面积和位置都按最合理的想法安排，到了第二年就强迫他们迁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去。

ע


 倘认为上引括号中的词汇〔译者按：即“结成一个团体的氏族和亲族”一语〕确有实际意义，那就必须设想凯撒曾发现在日耳曼人当中有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团体，其范围大于家族，将这种团体作为单位而分配以土地。这种团体既非个人，甚至也不可能是家族；为了便于耕种和获取生活资料，个人同家族两者都归并到按上述方式结成的团体之中了。根据凯撒的说法来看，当时日耳曼人的家族可能是实行偶婚制的，而且，一些有亲属关系的家族合为一户而在生活上实行共产主义。

塔西佗谈到日耳曼人部落在作战时布阵的习惯是将亲属排列在一起。如果他所说的亲属关系仅限于亲近的血族，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塔西佗说，他们并不是随机应变地、或任意地将军队集合起来编排成骑兵方阵或步兵楔形队伍，而是按照家族和亲属关系（familiae etpropinquitates）来编阵的，最足以激发他们勇气的一个原因也就在于此。

ע


 我们根据这一说法以及前面所引凯撒的说法来看，似乎表明在日耳曼人中至少保存早先的一种氏族组织的遗迹，那种组织到这时候已经为马尔克（地区单位）所取代，后者已成为一种尚未完备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尔克（markgenossenschaft）（在英国的萨克逊人中也有马尔克）和一种更大的团体，称为高乌（gau），凯撒和塔西佗则称之为帕古斯（pagus）。

ע


 当时的马尔克和高乌在严格意义上是否是地理区域，这二者的关系是否相当于“乡区”同“县”的关系，它们是否都有划定的地界，是否住有按政治上组织的居民：以上这些都有疑问。看来更可能的是，高乌是一群住宅区，这些住宅区是由于军事征课的关系而联合成一个单位的。由此，马尔克和高乌就是未来的乡区和县的萌芽，正如雅典的舰区和叁一区是克莱斯瑟尼斯的乡区和地区部落的雏型一样。这些组织象是介乎氏族体系同政治体系之间的过渡阶段，其民众的组合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

ע




我们自然会转向亚洲大陆去找寻氏族组织最古老的痕迹，因为亚洲大陆是人种最繁的地方，从而也是人类栖息时间最长久的地方。但是，在那里，社会的转化延续得最长，部落同民族二者彼此相互的影响最频繁。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发展之早，以及近代文明强烈的影响，对亚洲各种族生活状况造成种种变化，以致我们对这些种族的古代制度不易探索。然而，在亚洲大陆上，人类从蒙昧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全部经验已经获得；我们现在必须到亚洲那些业已分裂的部落中去找寻他们的古代制度的残迹。

在亚洲比较原始的部落中，按女性下传的世系仍很习见；但许多部落已按男性下传世系。由此，在意指氏族的共同名称下，按世系不同而区分为两类，其亲属团体也各按不同的世系而组成。

累瑟姆指出，在尼泊尔的马加尔人部落中“有十二个萨姆。凡属同一萨姆之人均认为出自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但并不需要出自同母。〔译者按：摩尔根在本书后面附录的“回驳约·弗·麦克伦南先生的《原始婚姻》”一文中也引了这段文字，此句的“同母”在彼处作“同一女性祖先”。〕因此，夫与妻必然分属不同的萨姆。在同一萨姆之内不得通婚。你想要娶妻吗？想要的话，得到邻近的萨姆中去找；无论如何要在你本萨姆以外去找。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提到这种风俗习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机会；相反的，这种风俗习惯所表现的原则非常普遍，几乎遍于全球。我们会在澳洲见到它；我们会在北美和南美见到它；我们会在非洲见到它；我们会在欧洲见到它；在许多地方，存在这种原则的实例已不完备，但我们也会猜想推断它的存在。”

ע


 我们从萨姆这个例子中可以见到存在按男性下传世系的氏族的确证。

“穆尼波利人以及住在穆尼波尔附近山区的下述四个部落——科波伊人、谟乌人、穆拉姆人，穆林人——都各自划分为四个家族，称为库穆耳、鲁昂、安哥姆、宁塔闍。每一个家族的成员都可以同另外任何一个家族的成员结婚，但本家族内的成员之间则严格禁止通婚。”

ע


 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家族就是这些部落中每一个部落所具有的四个氏族。贝耳谈到塞尔卡西亚人的特鲁施（Telûsh），他说，“有关这种组织的传说认为，每一个特鲁施的成员全都出于同一支或同一祖先；因此，可以将这些特鲁施视为许多塞普特或视为许多克兰。……这些具有近亲关系的同宗兄弟姊妹，或者说，这些具有胞属关系的成员们，不仅彼此之间禁止通婚，连他们的家奴也只许同另一胞属的家奴通婚。”

ע


 这种特鲁施大概就是氏族。

在孟加拉人中，“四个种姓再分成许多不同的教派或等级，每一个教派或等级又再有所划分；例如，我是属于侬底部落〔氏族？〕的，虽然必须与种姓相同的人结婚，但如果我是一个异教徒，便不能同本部落的妇女结婚了。子女属其父亲的部落。财产传给儿子。如无儿子，则传给女儿；如子女俱无，则传给最近的亲属。种姓又再进行划分，如修罗（Shuro）就是第一级划分的一个分支的名称；而修罗又再划分为喀伊尔（Khayrl）、梯利（Tilly）、塔玛利（Tamally）、坦梯（Tanty）、绰摩尔（Chomor）、卡里（Kari），等等。在后面这一级划分的小支中，属于任一小支的男子均不得与同一小支的妇女结婚。”

ע


 这些最小的团体，其成员通常在一百人左右，至今还保留着氏族所具有的若干特征。

泰勒指出，“在印度，一个婆罗门如娶同姓氏或同哥特腊（ghotra，字面上的意义为“牛栏”）之女为妻是非法的，这一禁例禁止在一切男系亲属中彼此通婚。这项规定出现在摩奴法典中，适用于前三个种姓，而女系方面的亲属也在相当广的范围内禁止彼此通婚。”

ע


 泰勒又指出，“在绰塔－纳格普尔的科耳人中，我们发现鄂腊翁部和孟达部的许多克兰都以动物为名，如鳗氏、隼氏、鸦氏、苍鹭氏等，而且他们不得宰杀或食用本克兰所用以为名称的动物。”

ע




蒙古人在体质特征方面同美洲的土著十分接近。他们分为许多部落。累瑟姆说：“同一部落的成员之间具有同血缘、同谱系、或者说同祖先的关系；部落有时即从一位真实的或设想的鼻祖命名。我们将蒙古语的aimauk或aimak（艾马克）译作部落，这是一种大的区分，其下又分为许多kokhums（和硕），即所谓‘旗’。”

ע


 这段叙述并不足以充分证明氏族之存在与否。他们的邻居通古斯人在部落之下再划分为若干小支，而以动物为名，如称为马氏、犬氏、鹿氏等，似隐约地表示出有氏族组织，不过，倘无更详细的资料，则这一点殊难断言。

约翰·卢博克爵士在谈到卡尔玛克人时说，据戴·赫耳所云，他们“分为若干群，任何男子不得与同一群的妇女结婚”；在谈到沃斯恰克人时说，他们“认为与同族、甚至与同姓的妇女结婚是一种罪行”；他还谈到，“当一个雅库特人（西伯利亚）想结婚时，他必须到旁的克兰里去挑选一个女子。”

ע


 在上述的每一个例子中都有存在氏族的证据，因为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氏族的条例之一便是禁止同氏族成员之间相互通婚。尤拉克－萨摩耶第人是按氏族组织的。累瑟姆引克拉普罗斯的话说：“对于这种亲族区分，遵守得非常严格，乃至没有任何一个萨摩耶第人娶自己所属之亲族中人为妻。与此相反，他在另外两族的任一族中去择偶。”

ע




在中国人当中流行一种特殊的家族制度，这种制度似乎含有古代某种氏族组织的遗迹。住在广州的罗伯特·哈特先生

ע


 在给作者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人称民众为百姓（Pih-sing），意指‘一百个家族的姓’；但是，这究竟只是字面上的形容呢，还是说，它起源于古代，彼时全中国人是由一百个分族或部落〔氏族？〕组成的呢？这一点我不能肯定。现在，在这个国度里约有四百个姓，我发现其中某些姓与动物、果实、金属、自然事物等有关，可以译为Horse（马）、Sheep（羊）、Ox（牛）、Fish（鱼）、Bird（禽）、Phoenix（凤）、Plum（李）、Flower（花）、Leaf（叶）、Rice（米）、Forest（林）、River（江）、Hill（丘）、Water（水）、Cloud（云）、Gold（金）、Hide（皮）、Bristles（毛），等等。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庄住着两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羊，第三个村庄全姓牛。……正如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夫与妻不属同一部落〔氏族〕一样，中国人的夫与妻也总是属于不同的家族，即不同姓。习惯和法律都禁止同姓通婚。子女属于父亲的家族，即承袭父亲的姓氏。……若父亲未留遗嘱而死，其家产通常不分，当寡母在世时由其长子掌管。寡母死后，则长子与其兄弟分产，各个兄弟能得多少遗产完全由长兄的意志决定。”

上面所描写的家族看来近似于罗木卢斯时代的罗马人的氏族；但它是否与另外一些出自共同祖先的氏族再行组合成胞族，这一点不清楚。而且，这些氏族仍然作为一个血缘团体定居在某一地域，有如罗马氏族在古代分地定居一样；各氏族的名称也还保留着原始的形态。这些氏族由于分化而增至四百，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结果；但是，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却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我们还可以料想，在这些村庄中，专偶制的家族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在他们当中也未必没有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共妻的现象。在中国的山区里还居住着一些野蛮的土著部落，他们操着与官话不同的方言，在这些部落中还可能发现处于原始形态的氏族。我们自然应当向这些与世隔绝的部落中去探索中国人的古代制度。

ע




与此相似，据说阿富汗人部落也分为若干克兰；但这些克兰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氏族，这一点还未能肯定。

用不着再引用性质类似的情节来麻烦读者了，我们所列举的事例为数之多已足可得出如下的推论：在今天亚洲部落和民族的远祖当中，氏族组织之流行极其普遍广泛。

我们在圣经《民数记》中见到希伯来人的十二部落体现了一种用立法方式对希伯来社会的改组。当时野蛮社会状况已经过去，文明社会状况已经开始。这些部落是作为血缘团体而组成的，其组织原则使我们料想到在此以前必已存在一种氏族制度，那种制度依然存在，而到这时候作出了有系统的调整。在这时候，他们除了由血缘团体（这种血缘团体是按人身关系结合的）组成的氏族社会之外，不懂得按其他任何方式来组织政府。以后，他们就按血缘部落分别定居在巴勒斯坦，各个地区分别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定名，只有利未部例外；通过这件事实就可以了解到他们是按血统组织的，而并不是组成一个公民社会。

ע


 闪族中这支最著名的民族的历史集中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身上。

希伯来人的历史基本上从亚伯拉罕开始，关于他的祖先的记载只不过是一串语焉不详的家谱而已。引用几段话便可以看出当时所达到的进步程度以及亚伯拉罕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他被描写为一个“广有牲畜和金银”的人。

ע


 关于马比拉的墓穴：“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族人面前所说的话，秤了商业上通用的银子四百舍克勒给了以弗伦。”

ע


 关于家庭生活和生计，可以引用下面几段话：“亚伯拉罕急忙进帐幕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升细面，揉成饼子，烤到炉子上。”

ע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以及煮好了的犊子肉，来摆在他们的面前。”

ע


 关于工具和服饰：“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与刀。”

ע


 “当下仆人拿出金银饰物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她哥哥和她母亲。”

ע


 当利百加遇见以撒时，“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了脸。”

ע


 就在这一段文字中还提到了骆驼、驴、牛、绵羊、山羊以及成群的牲畜；还提到磨房、水瓶、耳环、手镯、帐幕、房屋、城镇等。此外提及者有弓、矢、刀剑、谷物、酒、种谷的田地等。以上这些说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处在高级野蛮社会。在闪族的这一支人当中，当时大概还不知有文字。从他们的发展水平来看，基本上相当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

古代希伯来人的婚姻习惯表明他们是有氏族的，而且其氏族处于原始形态。亚伯拉罕通过他的仆人，似乎是购买了利百加给以撒作妻子，把“贵重物品”送给新娘的兄弟和母亲，而不是送给她的父亲。在这个例子里，将礼物交给同氏族的亲属，即证明有氏族，而且是按女性下传世系的。再者，亚伯拉罕娶了他的异母姊妹撒拉为妻，他说：“诚然，她是我的姊妹，她是我父亲的女儿，但她不是我母亲的女儿；她作了我的妻子。”

ע




既然有氏族，而世系又是按女性下传，所以亚伯拉罕同撒拉就会属于不同的氏族，他们虽然是血统上的亲属，却不是同氏族的亲属，因此，按照氏族的习惯，他们是许可结婚的。倘若世系按男性下传，血统和氏族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会与此完全相反。拿鹤娶了他的侄女为妻，即娶了他兄弟哈兰的女儿；

ע


 摩西的父亲暗兰娶了自己的姑母为妻，即娶了自己父亲的姊妹，她就是这位希伯来立法者的母亲。

ע


 在这几个例子中，如世系由女性下传，则结婚的双方就属于不同的氏族；如世系由男性下传，则情况恰恰相反。以上事例虽不能绝对证明氏族之存在，但我们却能用氏族来解释这些事例，从而可以得出一个假定：在他们当中存在着原始形态的氏族组织。

当摩西立法完成之时，希伯来人就成了一个文明民族了，但还没有进步到足以建立政治社会的水平。据《圣经》的记载，他们组成一系列逐级递升的血缘团体，类似于希腊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例如，利未部落由八个氏族组成，这八个氏族分组成三个胞族，如下所示：







	利未部



	利未的子孙
	一、革顺 男子7，500人



	二、哥辖 男子8，600人



	三、米拉利 男子6，200人



	一、革顺胞族



	氏族——1.立尼氏 2.示每氏



	二、哥辖胞族



	氏族——1.暗兰氏 2.以斯哈氏 3.希伯仑氏 4.乌泄氏



	三、米拉利胞族



	氏族——1.抹利氏 2.母示氏




“……按照利未人的家室、宗族来计算他们儿子的人数。……利未的儿子名叫革顺、哥辖、米拉利。革顺的儿子，按着宗族是立尼、示每。哥辖的儿子按着宗族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仑、乌泄。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宗族是抹利、母示。这些接着宗族是利未人的家室。”

ע




关于这种团体的记叙，有时从上层开始，有时从下层即基本单位开始。例如说：“西缅子孙的后代，照家室、宗族……”

ע


 云云。在这里，“西缅子孙的后代”组成部落；“家室”就是胞族；“宗族”就是氏族。《圣经》又云：“乌泄的儿子以利撒反，是哥辖宗族家室的首领。”

ע


 在这里便是首先提氏族，然后才是胞族，最后才是部落；所举名的人乃是胞族的首领。每一个宗族都各有其徽章或旗帜以资区别。“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安营。”

ע


 这些名称所描写的都是实际的组织；它们表明希伯来人的军队是按氏族、胞族、部落而组织起来的。

根据上述每个胞族的人数估计，其基层的最小团体“宗族”当有数百人。希伯来语的beth’ab表示“父族”、“宗族”、“家族”的意思。如果希伯来人有氏族，那就是这种团体了。用两个词来描写这种团体自会使人感到疑惑，除非专偶制的个体家族在当时已经非常多、非常突出，以至不得不使用这种曲折的说法来概括这种亲属。我们从字面上见到有暗兰家、以斯哈家、希伯仑家、乌泄家等；但是，在那个时代，希伯来人不可能具有现代指一个有爵位之家的那种“家”的概念，所以他们之所谓家，大概是用以指亲属或血统而言。

ע


 由于每一个分划的团体和再分划的团体都以一个男子为首，由于希伯来人的世系一律按男性追溯，因此，可以肯定他们的世系在这时候是按男性下传的。比“宗族”高一级的为“家室”，看来这就是胞族。希伯来语对这种组织的名称是mishpacah，意即“联宗”、“睦族”。它是由两个或更多的“宗族”组成的，是从一个最初的团体分化出来的，而各有一胞族式的名称以资区别。这与胞族是非常符合的。这种家室，或者说，这种胞族，有一年一度的祭祀宴会。

ע


 最后一级，即“部落”，在希伯来语中称为matteh，意指“树枝”、“茎干”或“支条”，其组织类似于希腊人的部落。

这些血缘团体的成员有些什么权利、特权和义务，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记载得极少。由“宗族”到“部落”，每一级组织都是以亲族观念结合起来的，这种观念体现之显著与明确，远远超过希腊人、拉丁人或美洲即第安人部落相应的组织。虽然雅典人的传说认为他们的四个部落出自爱翁的四个儿子，但他们却未企图以此来解释氏族和胞族的起源。希伯来人的记载就不同了，不仅将十二个部落在谱系上推源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而且将各个氏族和胞族都分别推源于此十二人的子孙。在人类的经验中，按这种方式明确地指出氏族和胞族的产生过程，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例子。对于他们这种记载，我们不得不理解为对现存血缘团体所作的一种区分，这是按照传说中所保存的知识来区分的，在区分时如遇到小小的障碍就以立法的约束加以克服。

希伯来人自称为“以色列人民”，又称“会众”。

ע


 这就直接承认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

在非洲，我们见到的是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交错的一片混乱现象。原有的技术和发明由于外界传人的组织和工具大部分都消失了；然而，最低级的蒙昧社会（包括吃人的风气）以及最低级的野蛮社会普见于该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内地部落比较接近于土著固有的文化和标准的生活状况；但非洲在人种学上基本上还是一块荒园。

虽然非洲是黑人的故乡，但是，大家知道，黑人的人口有限，占有的领域很小。累瑟姆意味深长地说过：“黑人不是典型的非洲人。”

ע


 杜·沙伊鲁曾访问过刚果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阿锡腊、阿波诺、伊硕戈、阿山戈等部落，这些部落是地地道道的黑种人。杜·沙伊鲁说：“每一个村庄有其酋长，进入内地更深一些以后，似乎所有的村庄都由长老们统治，每一个长老带着他的民众分占村中的一个区域。在每一个克兰中都有伊弗牟、弗牟或公认的克兰头目（伊弗牟的意思是“根源”、“父亲”）。我从土人那里始终未能弄明白他们的部落是怎样分成克兰的；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如今在他们当中也没有形成新的克兰。……一个酋长或长老的住宅并不比邻居的住宅更好。他们不知有专制政府。……在处死一个人以前，必须召开长老会议。……各部落与各克兰之间相互通婚，由此而在人民当中发生友爱的感情。同一克兰的人是不许彼此通婚的。即使血缘关系极为疏远的人结婚也被视为邪恶的行为；但是，外甥娶舅母为妻则丝毫不受谴责，而且，在巴拉凯人中，儿子承娶父亲的妻室，只除开生母。……在我所访问的部落中，到处都存在多妻制和畜养奴隶。……在西部部落中，按继承法规定，长兄的财产（妇女、奴隶等）由次弟继承，但如最幼的兄弟死去，则某财产由长兄继承，如果没有兄弟，则由外甥继承。克兰或家族的首领是世袭的职位，其继承法与财产同。如所有的兄弟均已死去，职位则由长姊的长子继承，以此类推，直到这一支脉绝灭为止，因为所有的克兰都视为是从女性传下来的。”

ע




上述的详细情节已经体现了一个标准的氏族所具有的一切要素，即：世系仅由一性下传，在上面的例子中是由女性下传，表现其氏族处于原始形态。再者，公职和财产，均与姓氏一样按女性世系继承。酋长的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同美洲土著一样；而酋长的儿子不得继承，因为他们不是死者本氏族的成员。氏族内也是禁止通婚的。在上述这些精确的记载中唯一遗漏的资料是一些氏族的名称。关于世袭的现象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赞比西河的班雅人是比黑人发展水平较高级的一支人。利文斯顿博士

ע


 在他们当中观察到有下述的习俗：“班雅人的政治制度颇为特殊，那是一种封建的共和制。酋长由选举产生，一个酋长死后，他们宁可选死者姊妹的儿子继任，而不选他自己的子女。如果对某个候选人不满意，他们甚至到一个远处的部落中去找寻一个继承者，继承者通常是属于已故酋长家族中人，是他的兄弟，或他的姊妹的儿子，但决不是他自己的子女。……前任酋长所有的妻子、财产和子女均由继任者继承。”

ע


 利文斯顿博士虽没有详细记载班雅人的社会组织，但是，仅从酋长职位兄终弟及或由舅传甥这一点已暗示出他们的世系是由女性下传的了。

据利文斯顿博士说，占居赞比西河流域以及由此往南直到开普殖民地的无数部落，其土著均自认为属同一种族所分成的三大支人，即：贝专纳人、巴苏陀人和卡菲尔人。

ע


 利文斯顿谈到第一支人时说：“贝专纳人部落均以某些动物为名，这可能表示出在古代他们也象古埃及人一样热中于动物崇拜。如巴卡特拉部的名称意即‘猴部人’；巴阔纳部意即‘鳄部人’；巴特拉皮部意即‘鱼部人’；每一个部落对于其所命名的动物都怀着一种迷信的敬畏心理。……任何一个部落从来不食用与本部落同名的动物。……许多古代部落现已绝灭了，但我们从其个别成员的名字中仍可发现那些部落名称的痕迹；例如，巴陶意即‘狮部人’，巴诺加意即‘蟒部人’，尽管今天已经不存在这类部落了。”

ע


 这些动物名称与其说表示是一个部落，不如说表示是一个氏族。尤其是，发现某些个人各为其所属部落的最后残存者，在这种现象中，若将部落理解为氏族，似更合乎实况。利文斯顿说，在阿尔哥拉地方卡桑吉河谷的班加拉斯人中，“酋长的继承人宁取其兄弟而不取其子。姊妹之子属于她的兄弟；而她的兄弟往往卖掉他的外甥以偿债。”

ע


 我们在这里又见到女性世系的证据；不过，利文斯顿对于诸如此类的事例叙述得过于简略，过于概括，以致无从断定他们是否有氏族。

说到澳大利亚人，关于卡米拉罗依人的氏族制已经在前文谈过了。就文化发展水平言，这个大岛上的土著接近于阶梯的底层。当他们被发现时，他们不仅是蒙昧人，而且还处在蒙昧社会的低级状态中。有一些部落是吃人者。有关吃人的问题，前文提到过的斐孙先生曾写信告作者说：“至少某些部落是吃人的。证据是确凿的。怀德湾的部落不仅吃战场上杀死的敌人，而且还吃他们自己这边被杀死的伙伴，甚至连那些自然死亡者只要情况良好也在被吃之列。他们在吃人之前，先剥下死者的皮，将油脂混合木炭擦在皮上，把它保存起来。他们对这种人皮非常珍视，相信它具有很高的医药价值。”

上面描述的这种人类生活使我们了解蒙昧社会的状况、其风俗习惯所处的水平、其物质发展的程度，了解这种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之低下。从澳大利亚人的吃人风俗即可看出他们发展水平之低是公认为接近于底层的了。而澳大利亚人占有一大洲之地，矿产丰富，气候宜人，生活资源十分充足。他们占居在这样的地方，历时须以千年计，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处于上述水平的蒙昧人。倘若他们不与外界接触，可能再过几千年还保持原状，纵使不能没有任何进步，但恐其进步之缓慢不足以脱离他们那种蒙昧状态的黑暗而获得光明。

澳大利亚人的制度是标准的、一律的，氏族组织不仅存在于卡米拉罗依人中，而且看来普遍存在。澳大利亚南部拉塞佩德湾附近的纳林耶里人是按氏族组成的，他们的氏族以兽类和昆虫命名。乔治·台普林牧师写信告诉我的朋友斐孙先生，谈到纳林耶里人不在本氏族内通婚，他们的子女属于其父亲的氏族。他接着说：“他们没有种姓，他们也不象新南威尔士操卡米拉罗依语的那些部落一样有婚级制度。但其每一个部落或家族（一部落即一家族）各有其自己的图腾，或称之为‘霭帖’（ngaitye）；某些个人确有这种霭帖。这被视为该人的护身元神。它是某种兽、鸟或昆虫。……他们的通婚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部落〔氏族〕即被视为一个家族，任何人决不在本部落之内通婚。”

斐孙也写道：“昆士兰州的马腊诺阿区部落所操的方言称为‘乌尔吉’语。据A.S.P.凯麦隆先生寄给我的材料说，在他们当中也有着与操卡米拉罗依语的部落相似的婚级划分制度，既有类似的婚级名称，也有类似的图腾。”斐孙先生接着谈到达令河流域的澳大利亚人，他说，据查理·洛克伍德先生寄来的材料，“他们再分为若干部落〔氏族〕，提到的有鸸鹋氏、野鸭氏和袋鼠氏，但未说明是否还有其他部落；他们的子女均取用母方的婚级名称和图腾。”

ע




上述部落中都存在氏族组织，由此看来，氏族组织在澳大利亚土著中很可能是普遍流行的；固然，我们在前文已经指出，他们的氏族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

关于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巴布亚群岛的居民的内部组织，我们所知道的材料仍很有限，而且也不全面。在夏威夷人、萨摩亚人、马克萨斯岛民或新西兰人当中，未曾发现氏族组织的痕迹。他们的亲属制度还是很原始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制度尚未进步到足以为氏族制度提供前提条件的水平。

ע


 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某些岛上，酋长的职位由女性下传；

ע


 但这个习俗并不依靠氏族而可以独立存在。斐济人再分为若干部落，各操属于同一语系的方言。其中之一的雷瓦部又包括四个分部，各有不同的名称，每一个分部又再有所划分。最后的一层划分单位似乎并不是氏族，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层单位的成员可以相互通婚。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与此相似，汤加人也由若干分部组成，各分部再有所划分，一如雷瓦人。

环绕着有关婚姻和家族、有关生计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简单的观念，最早的社会组织就此形成；如欲阐明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原则，必须从这里开始。倘若承认人类通过年代长远的经验才取得进步发展的理论，那么，大洋洲的居民由于与世隔绝、地域狭隘、物资有限，其进步速度之慢是早已注定的了。他们所呈现的状态还是亚洲大陆的人类在远古时代的状态；由于他们与世隔绝，无疑存在一些特点，然而，这些岛民社会毕竟体现人类进步的长河的一个早期阶段。对于他们的制度、发明和发现、精神和心理特征等方面作出说明，将大有裨益于人类学。

我们至此结束关于氏族的组织及其分布范围的讨论。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人和非洲黑人当中发现了这种组织，并在其他的非洲部落中见到这种制度的痕迹。美洲土著中有一部分人当被发现时正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在这部分人中已经见到氏族组织是普遍流行的；在另一部分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中也是如此。同样，在处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希腊、拉丁部落中，氏族组织亦具有充分的活力；而在雅利安族系其余各支人当中也见到氏族组织的痕迹。在土兰尼亚族系、乌拉尔族系和蒙古族系当中，在通古斯族和汉族当中，在属于闪族的希伯来人当中，都发现了氏族组织，或发现存在这种组织的痕迹。我们已经引证了足够多、足够有说服力的事实以断言氏族组织在人类的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并断言这种组织广泛流行于整个蒙昧阶段晚期和整个野蛮阶段。

本书也列举了充分的事实，以证明这一卓越的制度乃是古代社会的根基。这是通过经验发展出来的最早的结构原则，它能根据一定的方式将社会组织起来，并使这种结构保持一致性，直到它充分发展到足以转变为政治社会时止。氏族制在各大洲都长久存在，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充分表明了它是非常古老的、它在大体上是普遍流行的、它的活力是持久的。氏族组织对于人类在上述各个阶段和状态下的需要具有惊人的适应力，这一点也为它的广泛流行和它的持久存在所充分证明了。它确实是人类经验中最丰富的部分。

究竟氏族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自发产生的，因而在不相毗连的地域里它本身会不断出现呢，还是它只有一个单独的来源，从这个来源中心通过人类不断的迁徙而传播于全球的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研究的问题。后一种假说，若略加修改，似较前一假说为优，其理由如下：我们发现在氏族制出现之前有两种婚姻形态和两种家族形态。达到第二种婚姻形态和第二种家族形态需要一种特殊的经验，并需要创立氏族来补足这一经验。蒙昧人实行的完全是一种极其广泛的同居制度，并受到这种制度的有力控制，后来经过天然的选择，才将这种同居制度限制到一种较窄的范围内，其最终结果便是产生了第二种家族形态。如果我们认为蒙昧人之得到这一最后的解脱会在相互隔离的广阔地域内，在不同的时期中多次重复出现，那未免过于离奇了，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事。一些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为了保障安全，为了维持生计，相互联合起来，这种现象无疑地从人类的幼稚时期起即已存在；但是，氏族却是与此大不相同的一种亲族集团。氏族只收容一部分亲族而排除其余的另一部分亲族；它用亲族关系为纽带将收容的这一部分人组织起来，命以共同的姓氏，并赋以共同的权利和特权。在本氏族内禁止通婚，以保证与无亲族关系的外人通婚的优点。这是这种组织最根本的原则，也是最难建立的原则之一。氏族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容易明了的概念，与此相反，它实在是奥妙难懂的；因此，就它起源的时代而言，它乃是一种高度智慧的产物。当这一观念由孕育至于诞生以后，仍需要长久的时间才能使它臻于成熟，并使它的效用得到发展。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有了伙婚制家族，但未能发明氏族；澳大利亚人也具有这种家族，并具有氏族。氏族的根源在伙婚制家族，无论哪一个部落，只要发展到了伙婚制家族的阶段，就会具有氏族所由形成的那些要素。这是对上文所取的那一假说所作的修订。在早于氏族的组织、即以性为基础的组织中，存在着氏族的根苗。当具备原始形态的氏族制已获得充分发展时，它就借其所创造的一支进步的人群而传播于广阔的地域上。解释它的传播，要比解释它的创立容易得多。我们从上述各点来考虑，自然会看出它不可能在相互隔绝的地区不断地重现。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具有一种优越的效果，即它能造成一支在当时超过地球上任何其他种族的蒙昧人。在蒙昧人的生活规律中，人们象候鸟一般地定期迁徙，或者为了找寻更好的地方而转移，在那样的时代，这一支优秀的人群就会一浪逐一浪地向外散布，直到他们遍布于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为止。对于现在所确定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主要事实进行一番考察，似乎倾向于同意氏族的组成起于一源的假说，否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得追溯到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那种制度产生了氏族所由起源的伙婚制家族），并认为那些婚级是古代社会的原始基础。就此而论，无论何处，只要创立了婚级制，就有可能存在氏族。

假定人类是出于同源，则是从一个中心通过迁徙而分据全球的。那么，我们不得不把亚洲大陆视为人类各种族的摇篮地，因为这个大陆所包含的人种原型的数量多于欧洲、非洲和美洲。由此也就会推证，黑人和澳大利亚人是在社会组织以性为基础以及家族处于伙婚制形态的时代从这个共同根系分离出去的；波利尼西亚人之迁徙较他们为晚，但社会结构仍与前同；最后，加诺万尼亚人之迁往美洲为时更晚，那是在氏族已经组成之后了。提出上述这些推论仅供参考。

若要正确地理解古代社会，绝对需要对氏族及其属性、对氏族制分布的范围具备知识。这是目前需要进行专门的、大规模的研究调查的重要项目。在文明民族的祖先当中，这种社会曾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即野蛮社会的末期。但是，再往上溯到遥远的古代，这种社会还有它的其他阶段，那是我们现在必须从社会状态与之相应的野蛮人和蒙昧人当中去探索的。有组织的社会这一观念，是经历人类全部存在期间而不断发展的产物；它的各个阶段都有其逻辑上的联系，每一个阶段都产生继起的另一个阶段，而我们所考虑的这个社会组织形态是起源于氏族制的。人类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制度对于人类进步的历程具有氏族制这样古老、这样突出的关系。人类真正的历史就包含在各种制度的发展史之中，氏族制仅其中之一而已。然而，那些曾对人类事务施加重大影响的制度是以氏族制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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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家族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古代家族

ע






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第一种形态：血婚制家族——由此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第二种形态：伙婚制家族——由此产生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第三种形态：专偶制家族——由此产生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介乎中间的偶婚制家族和父权制家族——这两种家族形态均未能产生任何亲属制度——上述亲属制都是自然形成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一为类别式，另一为说明式——这些亲属制的总原则——其持续之长久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专偶制家族看作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家族形态，以为只不过在某些特殊地区间杂有父权制家族而已。其实不然，家族的观念原是经历了几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才臻于成熟的，而专偶制家族乃是一系列家族形态中最后的一种形态。我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在专偶制家族之前还有更古的家族形态，那些家族形态曾普遍流行于蒙昧阶段，并经历野蛮阶段初期而下达野蛮阶段中期；我还要说明的是，无论专偶制家族或父权制家族，都不可能上溯到野蛮阶段晚期。这两种家族形态基本上都是近代的产物。而且，在古代社会中，它们是不可能出现的；必须等到更早的家族形态所具有的先行经验在人类每一个种族中为它们的产生作好了准备以后，它们才可能出现。

现可把家族分为如下五种顺序相承的不同形态，每一种形态都有其独具的婚姻制度：

（一） 血婚制家族 这是由嫡亲的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集体相互婚配而建立的。

（二） 伙婚制家族 这是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姊妹集体地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同伙的丈夫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它也可以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兄弟集体地同彼此的妻子婚配而建立；这些妻子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不过，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往往对方彼此也都是亲属。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一群男子伙同与一群女子婚配。

（三） 偶婚制家族 这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但不专限与固定的配偶同居。婚姻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的期间才维持有效。

（四） 父权制家族 这是由一个男子与若干妻子结婚而建立的；通常由此产生将妻子幽禁于闺房的风俗。

（五） 专偶制家族 这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专限与固定的配偶同居。

在上述这些家族形态中，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五种这三种形态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流行之广、影响之深，足以建立三种不同的亲属制，所有这些亲属制度迄今都仍在通行。反过来，这些亲属制本身也足以证明与它们各自相关的家族形态和婚姻形态都先它们而存在。其余两种形态，即偶婚制和父权制，都是介乎中间的家族形态，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足以建立一种新的亲属制，或者说，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现存的亲属制。不要以为这几个类型的家族彼此各不相干、界限分明；与此相反，由第一种形态过渡到第二种形态，由第二种形态过渡到第三种形态，由第三种形态过渡到第五种形态，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转变过来的。我们所要阐明、所要确定的命题就是：这些家族形态原是一种接着一种顺序相承而产生的，它们综合起来正体现了家族观念的发展。

为了说明这几种家族形态和婚姻形态的产生，必须介绍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亲属制的内容实质。这些亲属制度具体表现了与此问题直接有关的证据，既扼要又确凿，毫无牵强附会之嫌。而且，这些证据是具有权威性的，是极端肯定的，因此，由它们所得出的推论没有置疑的余地。但是，任何一种亲属制度，在我们尚未对它熟悉以前，是会令人感到错综复杂、困惑难明的。务请读者耐心深入考察这个问题，其深入的程度要足以体验到亲属制所包涵的证据有何等的价值和分量。我在从前写的《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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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探讨，所以，在本书中只限于叙述一些重要的事实，我把这些事实减到最少数量，只要足以使人明了其意义就够了，关于更详细的情节和一般的表格，均标注参考前一著作。我所提出的主要命题就是家族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顺序相承的形态，作为人类史的一个部分，这个命题太重要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不得不提出这些亲属制而予以研究，希望它们或许真正能确定这个事实。因此，本章及以下四章都要用来对这种证据作简要的概述。

迄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亲属制度是在波利尼西亚人中发现的，其中夏威夷人的亲属制将作为典型代表。我已把它称为马来亚式亲属制。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血缘亲属，不论远近亲疏，一律归纳到下列几种亲属关系中的某一种之内；那就是：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儿孙女、兄弟、姊妹。他们不知有其他的血缘关系。除此之外则有姻戚关系。马来亚式亲属制是随着第一种家族形态血婚制家族而产生的，它还包含重要的证据，可以证明血婚制家族形态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个推论来说，根据似嫌不足；但是，我们假定他们认每一种亲属关系时都是确实存在那样一种关系，倘若这个假定能证明不误，那么，上面的推论就完全得到支持了。这种亲属制非常普遍地流行于波利尼西亚人之中，虽然他们的家族已经由血婚制转入伙婚制了。其亲属制之所以保持未变，是因为没有足够强烈的动力，因为他们的制度没有发生足够急剧的改革，不足以引起亲属制的改变。大约五十年前，当美国传教会立足于桑威奇群岛〔译者按：即指夏威夷群岛〕之时，在当地居民中，兄弟姊妹之间的婚配尚未完全绝迹。这种亲属制在古代曾普遍流行于亚洲，那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迄今仍在亚洲流行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即以这种亲属制为其基础。中国人的亲属制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随着时代的前进，第二种伟大的亲属制度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继第一种亲属制而起，传布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这种亲属制在北美的土著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在南美的土著中也发现许多痕迹，足以推想这一亲属制在那里也曾普遍存在过。在非洲的部分地区也曾见到这种亲属制的痕迹；不过，一般而言，非洲部落的亲属制度是接近于马来亚式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在印度南部操达罗毗荼语的印度人中迄今仍然流行；而在印度北部操高拉语的印度人中也在流行着，不过形式有所改变而已。在澳大利亚也流行这种制度，但处于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下，在该地，它或者起源于婚级组织，或者起源于导致同样结果的初期氏族组织。在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主要部落中，这种亲属制起源于集团婚配的伙婚制和氏族组织，氏族组织之兴起势必遏制血族间的通婚。我们在前文已经说明过，由于禁止氏族内通婚怎样造成了这一结果，这种禁规使亲兄弟姊妹之间永远不得再发生婚媾关系。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出现之时，家族形态是伙婚制。这可以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那就是：集团婚配的伙婚制正好说明了这种亲属制度下的主要亲属关系；同时，证明这些亲属关系是根据这种婚姻制度而确实存在的。我们按照事理推论，即可指出伙婚制亦当曾经一度象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同样地广泛流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之所以产生，必须归功于氏族组织之形成与伙婚制。我们将会在下文中看到，这种亲属制是从马来亚式亲属制演变出来的，它所改变的仅只有早先由亲兄弟姊妹通婚和从兄弟姊妹通婚所产生的那些亲属关系，那些亲属关系事实上由于氏族组织的出现而已经发生改变了；由此可以证明这两种亲属制之间是直接关联着的。从亲属制度的这一变化即可证明氏族组织对于社会、尤其是对于伙婚集团的影响非常强大。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真正是宏伟惊人的。它能辨认出雅利安式亲属制下的一切亲属关系，以及若干雅利安式亲属制所忽略的亲属关系。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度下，所有的亲属，无论远近，都分成各个类别；根据该制度所特具的方法，其亲属关系的追溯范围远远超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正常范围之外。在日常寒暄和正规问候中，人们彼此均以亲属关系相称呼，而从不用个人名字；这种方式，自然不仅使最疏远的亲族之间得以保持亲属关系，并且有助于向外界推广这种亲属制度的知识。当双方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之时，问候的方式就只简单地互称“我的朋友”。无论就其区别亲属之细密而言，或就其表征之特殊程度而言，在人类实找不出另一种亲属制度可与之相比。

美洲土著初被发现时，他们的家族形态已经脱离了伙婚制而进入了偶婚制；因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下所认的亲属关系，有一些并不是偶婚制中实际存在的关系。这同马来亚式亲属制阶段所发生的情况恰好如出一辙，在那个阶段，家族形态已经脱离了血婚制而进入了伙婚制，但亲属制度仍保持未变；因此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所规定的亲属关系乃是血婚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关系，它们与伙婚制家族中的一部分亲属关系并不实际相符。与此相似，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所规定的亲属关系乃是伙婚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关系，它们与偶婚制家族中的一部分亲属关系并不实际相符。家族形态的发展步骤必然要速于亲属制度，亲属制度是跟随在后面来记录家族亲属关系的。伙婚制家族的建立没有提供充分的动力来改革马来亚式亲属制，同样，偶婚制家族的产生也没有提供充分的动力来改革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把马来亚式亲属制改变为土兰尼亚式，需要象氏族组织这样一种伟大的制度；推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雅利安式，则需要象具体财产这样一种伟大的制度，连带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以及该制度所创造的专偶制家族。

随着时代的再一步前进，出现了第三种伟大的亲属制，我们可以称之为雅利安式，或闪族式，或乌拉尔式，均无不可。这种亲属制度在此后进达文明阶段的主要民族中大概取代了原先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专偶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就是由这种亲属制规定下来的。土兰尼亚式是以马来亚式为基础的，但雅利安式亲属制并非以土兰尼亚式为基础；不过，它却在文明民族中取代了原先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这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证据。

后四种家族形态一直存在到有史时期；但第一种形态血婚制家族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们可以根据马来亚式亲属制推断这种家族形态在古代是存在过的。因之，我们有三种基本的家族形态，它们代表三大种基本不同的生活状况，并有三种截然有别的亲属制度足以证明这三种家族形态是存在过的（如果只有这种亲属制度才保存唯一证据的话）。这一结论将引起我们注意到亲属制度之异常稳定与持久性，并注意到亲属制度对于古代社会状况所体现的证据是何等的珍贵。

在人类各部落中，上述三种家族的每一种都曾经历过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曾有其幼稚期、成熟期和衰落期。专偶制家族起源于财产，正如孕育专偶制家族的偶婚制家族起源于氏族一样。当希腊部落初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时，即已有了专偶制家族；但是，要等到制订成交法规定这种家族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以后，它才完全建立起来。财产观念在人类心灵中的成长过程，包括财产的创始、财产的享有，特别是包括对财产继承权的法定，凡此均与专偶制家族的建立密切有关。财产力量之强大从此开始足以影响社会机体的结构。确定子女的父亲是谁，这件事情此时必将具有先前的社会状况下所不知道的重要意义。一男一女的婚配从野蛮阶段早期以来即已存在，其形式是在双方合意的期间结为配偶。随着古代社会的进步，由于制度改进，由于各种发明和发现都跨进了较高级的状况，这种婚姻形式也就逐渐趋于稳定状态。但是，这时候还缺少专偶制家族（独占的同居权）的基本要素。早在野蛮阶段，男人就开始强迫妻子忠贞不二，对不贞者处以残暴的刑罚，但却认为自己可以放纵自由。其实贞操必须是相互遵守的义务，保持贞操也必须是双方相应而行的。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中，妇女在家族中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位，受其丈夫的统治，没有充分的权利，非常不平等。如果把荷马时代到伯里克利斯时代前后不同时期的希腊家族作一比较，就可看出一个显著的进步，并看出这种进步逐渐成为固定的制度。近代的家族比之希腊罗马人的家族毫无疑问又是一个进步；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就一个女子对其丈夫的身分高低而言，她在尊严方面以及在得到承认的个人权利方面已经近乎平等的地位。专偶制家族的历史记录，能上溯将近三千年，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期间，它的性质有着逐渐不断的改进。它注定了仍将进一步改善，直到两性的平等获得公认、婚姻关系的公平合理得到充分认识时为止。我们对偶婚制家族的逐步改善过程也有同样的证据（虽然还不够充分），证明这个过程始于偶婚制家族的低级形式，而终于专偶制家族的出现。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事实，因为它们在本文讨论中极关重要。

在以前几章中，我曾请读者注意与人类初期历史密切关联的范围广泛的同居制度，那种制度一直流传到文明阶段，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渐次丧失其地位而已。这一制度由于遭到社会上道德因素的对抗而日渐缩减，其缩减的程度多少可以衡量出人类进步的比例。顺序相承的每一种家族形态和婚姻形式就是缩小这种同居制度范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它缩减到完全消灭以后，也只有到这时候，专偶制家族才有可能建立。专偶制家族可以上溯到野蛮阶段晚期，它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从偶婚制家族中脱颖而出的。

我们由此可以对于这两种家族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所经历的年代得到一点印象。但是，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彼此各异，并且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它们之相继建立使我们对于家族观念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时距有着更加长远的估计，家族观念就是经历了这些阶段才从血婚制通过过渡形态而发展到迄今仍在前进的专偶制的。人类没有任何其他制度具有较此更为惊人、更为丰富的历史，或体现较此更为悠久复杂的经验果实。维持家族制度的存在，并使它通过若干阶段而达到今天的形态，这需要在智力和心理上经历无数世代的极度努力才能办到。

在婚姻形式由伙婚制经过偶婚制而达到专偶制的过程中，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并未发生重大的改变。这种亲属制所记录的是伙婚制家族的亲属关系，但是，直到专偶制家族建立时为止，它却基本保持未变，其实到了这时候，它已几乎完全不符合于血统关系的性质，甚至成为专偶制家族的一种玷辱了。现举例以说明之：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之下，一个男子称其兄弟之子为子，因为其兄弟之妻同时亦即自己之妻。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之下，其兄弟之子仍称为子，理由同上，但其姊妹之子现称为甥，因为在氏族组织中，其姊妹已不再是自己之妻了。在易洛魁人当中，家族是偶婚制的，一个男子仍称其兄弟之子为子，然而其兄弟之妻已不再是自己之妻了；此外还有一大串亲属关系都象这样同现行的婚姻形式不相吻合。这种亲属制度所由产生的习俗已经改变，而它却残存得更久，尽管基本上已不符合现实，但仍一直在他们当中维持到现存的一代。始终没有出现一种动力足以推翻这一庞大的原始亲属制度。当雅利安人各民族临近于文明阶段时，正好出现了专偶制家族，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动力。专偶制家族使子女认准了父亲，从而确定了合法的继嗣。要想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加以改革，使之符合于专偶制家族的血统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它同专偶制一点也不能吻合。然而，却有一个补救的方法，既简单，又完备。那就是废除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说明式的方法，土兰尼亚部落当他们希望把某一亲属关系提得更突出之时即往往使用这种方法。他们回过头来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基本的称谓结合在一起，以说明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因此，他们的称谓就有“兄弟之子”、“兄弟之孙”、“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之子”等等。每一个词组描叙一个人，其亲属关系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在希腊语系、拉丁语系、梵语系、日耳曼语系和克尔特语系诸部落中所见到的形态最古老的雅利安式亲属制就是如此；闪族人也是如此，有希伯来《圣经》上的世系谱可证。前文已经提过的某些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痕迹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各民族中一直保持到有史时期；但它基本上已废除，而代以说明式的亲属制了。

为了说明和证实上述种种命题，现必须将这三种亲属制度以及分别与之相关的三种基本的家族形态按其出现的先后次序一一予以论述。它们彼此又能互相阐释。

一种亲属制度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它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很有限，而且显然是以一些简单的暗示为依据，所以看来它不可能提供很有用的知识，尤其不可能反映人类早期的生活状况。至少当我们抽象地考察一个亲属集团的亲属关系时，必然会得出上述的结论。但是，当我们把许多部落的亲属制度进行比较研究，把它视为一种家族制度，并看出它已经流传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以后，它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这三种亲属制度，一一衔接，体现了家族从血婚制到专偶制的全部发展过程。我们有理由作出下面的假定：每一种亲属制度表达了该制度建立时所存在的家族的实际亲属关系，因此，它也就反映了当时所流行的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不过这两种形态都可能进展到更高的一个阶段而其亲属制度仍保持不变。

我们还会进一步看到，这些亲属制度都是随着社会从低级状态发展到高级状态而自然产生的，每一次亲属制度的改变都标志着某种对社会体制影响深刻的制度的出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兄弟与姊妹的关系、外祖母与外孙外孙女的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能完全确认的；但是，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外祖父与外孙外孙女的关系，在专偶制提供了最高度的辨认保证以前一直是无法确认的。当人们实行集体婚配的时代，会有许多人同时同样可能处于上述亲属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在古代社会极端原始的情况下，这些亲属关系，无论是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都会被人们理解，从而创造一些称谓来表达它们。不断地使用这些称谓来称呼由此而形成一个亲属团体的那些人，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套亲属制度。但是，如前所述，这种亲属制度的形式一定是以婚姻形式为依据。凡是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之间相互集体通婚的地方，其家族就是血婚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马来亚式的。凡是若干姊妹同她们彼此的丈夫集体通婚、或若干兄弟同他们彼此的妻子集体通婚的地方，其家族就是伙婚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土兰尼亚式的。凡是婚姻限于一夫一妻之间而且禁止与他人发生同居关系的地方，其家族就是专偶制的，而其亲属制就是雅利安式的。因此，这三种亲属制是以三种婚姻形态为基础的；每一种亲属制度都力求尽事实所可能知道的情况来表达与之相应的婚姻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亲属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亲属制度并不基于天然关系，而基于婚姻；并不基于虚想，而基于事实；每一种亲属制在其使用期间都是既合乎逻辑、也合乎实况的制度。它们所提供的证据价值极高，也最富于启发性。亲属制度以最明白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情况。

这些亲属制本身分为根本不同的两大类。其一为“类别式”，另一为“说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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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前一种形式，对亲属从不加以说明，而是把他们区分为若干范畴，不论其与“自身”的亲疏如何；凡属同一范畴的人即以同一亲属称谓统称之。例如，我的亲兄弟，与我父亲的兄弟之子，均称为我的兄弟；我的亲姊妹，与我母亲的姊妹之女，均称为我的姊妹；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都用这样分类法。按照后一种形式，对于亲属，或用基本亲属称谓来说明，或将这些基本称谓结合起来加以说明，由此使每一个人与自身的亲属关系都各各不同。例如，其称谓有兄弟之子、父之兄弟、父之兄弟之子等。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就是如此，这是随着专偶制婚姻而产生的。后来由于发明了称谓的共名，也采用了少许分类的方法；但这种制度最早的形式纯粹是说明式的，如上述例子所表现的情况，埃尔斯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亲属制度即其典型代表。这两种亲属制度之所以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是由于在一种情形下实行集体的多偶婚姻，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实行一夫一妻的单偶婚姻。

雅利安人、闪族人和乌拉尔人的家族中所采用的说明式亲属制是相同的，但类别式亲属制却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马来亚式，在时间上最早；第二种是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二者基本相似，都是将先前的马来亚式加以改革而形成的。

如果简单地参照一下我们自己的亲属制度，就会对各种亲属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引起注意了。

亲属关系有两类：第一类是由血缘产生的，或称血亲；第二类是由婚姻产生的，或称姻亲。血亲又分直系、旁系两种。如某甲的血统出自某乙，这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叫做直系血亲。如某甲与某乙的血统出自共同的祖先，但并非彼出于此或此出于彼，这两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叫做旁系血亲。至于姻亲则按风俗习惯而定。

我们不必过分专门地讨论这个题目，但可以就一般情况来说，在每一种亲属制中，只要存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就必然会有一个直系和几个旁系亲属关系，其旁系是从直系分出来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亲属团体的中心，每一个亲属的亲等都是根据“自身”来辨别的，而“自身”也对那些亲属报之以同样的亲等。“自身”必然处在直系之中，而这条世系是垂直的。在这条世系上，由本人上溯和下推，世代父子相继，可以列入本人各代直系祖先和各代直系后裔，这些人合起来构成他的直系男性世系。从这一干系产生了若干旁系，其中有男性世系，也有女性世系，由内向外依次排列数序。我们若要充分了解亲属制度，只须认识其主要干系以及最亲的五支旁系中任何一支男性旁系和女性旁系，包括父党和母党在内，而在每一支中只须从父母推及他或她的一个子女就行了；尽管无论就上溯或下推而言，这都只包括“自身”的一小部分亲属，但具备这些知识已足够了。各个旁系往下推，其分支的数目将按几何级数增加，如果想追究各个旁系所有的分支，并不会使这个亲属制度更容易了解。

第一支旁系中的男系包括我的兄弟及其子孙；第一支旁系中的女系包括我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二支旁系：就父系言，其男系包括我父亲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括父亲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二支旁系：就母系言，其男系包括我母亲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括我母亲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三支旁系：就父系言，其男系包括我祖父的兄弟及其子孙，其女系包括我祖父的姊妹及其子孙；第三支旁系：就母系言，其男系和女系相应地分别包括我外祖母的兄弟和姊妹以及他们各自的子孙。我们要注意：上述最后一项已经由父系的直系转变为母系的直系了。第四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分别溯自曾祖父的兄弟和姊妹，以及溯自母亲的外祖母的兄弟和姊妹。第五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分别溯自高祖父的兄弟和姊妹，以及溯自外祖母的外祖母的兄弟和姊妹。第四、第五支旁系及其分支均与第三支旁系同例。这五支旁系，加上直系，包括了我们的一大群亲属，这都是实际能认的亲属。

对于这些旁系，需要作些补充说明。如果我有若干兄弟和姊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便相应地形成若干各自独立的系统；但是，他们全体都算作我的第一支旁系中的男系和女系两分支。同样，我父亲如有若干兄弟姊妹，我母亲如有若干兄弟姊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便相应地形成若干各自独立的系统；但他们全体都算作第二支旁系中的父系和母系两门；而分成四大分支，两大分支男系，两大分支女系。如果把第三支旁系中的各个分支统统计算起来，就有四门祖先和八大分支；旁系每向外扩一层，其分支数目也就会按上述同样的比例增多。

要作出一种排列方法和说明方法使这样一大群支系庞杂、人数众多的亲属表达得有条不紊而能全部了解，一望而知这不是一件寻常能办到的事。罗马的民法家们却彻底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的方法已为欧洲主要的民族所采用，这种方法之简单实足以引起我们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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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属称谓之发展到合乎要求的范围，这必然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倘若不是受到一种紧急需要的刺激，也就是说，倘若不是迫切地需要制订一部有关世系的法典来规定财产继承问题，那么，上述的事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要产生一个新形式，就必须把属于父方的诸父、诸母和属于母方的诸父、诸母用具体名称加以区别，这一成就只在人类少数几种语言中实现了。这些称谓最后出现于罗马人的语言中，他们称父方的诸父、诸母为patruus〔伯叔父〕和amita〔姑母〕，而称母方的诸父、诸母为avunculus〔舅父〕和matertera〔姨母〕。自从发明了这些称谓以后，罗马人改进了的说明式亲属制就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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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利安族系中，除了埃尔斯人（Erse）、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斯拉夫人以外，其他各支均已采用了罗马人这套亲属制的基本特点。

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被废弃以后，雅利安式亲属制必然会采用说明式的称谓，有如在埃尔斯人中一样。在直系和五支旁系中，每一种亲属关系各各不同，其数目当在一百以上，需要同样多的表达词汇，或者逐渐发明共名来表达它们。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类别式和说明式这两种基本形式差不多恰好符合于野蛮民族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分界。根据上述各种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所反映的进步规律来看，可以料想得到，其结果必然如此。

各种亲属制的采用、改变和废弃，都不是随心所欲造成的。它们的起源都与使社会状况产生重大变革的有机运动符合一致。当某种形式的亲属制被普遍采用以后，其称谓业已构成，其方法业已确定，根据这种情况的自然道理，它要发生改变当然是极其缓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亲属团体的中心，因此，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使用和了解当时流行的亲属制。要改变任何一种亲属关系都是极其困难的。这些亲属制既是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人工制造的，它们之所以存在主要依靠习俗而不是依靠法律规定，因此，必须要有一种与习俗同样普遍的动力才能改变它们；这一点更有助于使它们维持长久的稳定性。既然每一个人都是亲属制的当事人，所以亲属制的传导途径就是血缘。由此，当每一种亲属制所由产生的社会状况已经改变或已经完全消逝以后，还存在着使这种制度维持不变的强大影响。正是由于有这种维持稳定的因秦，才使我们能肯定从若干事实中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这一因素才把古代社会保存的一份记录流传下来，否则人们就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了。

我们不会设想，象土兰尼亚式这么复杂的一种亲属制能在人类不同的民族和族系中保持绝对的一律。我们发现细节上各有不同，不过主要特征基本上没有变化。迄今即度南部泰米尔人的亲属制与纽约州的塞内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还有两百种亲属关系完全一样。象这样运用自然逻辑于社会实况的例子在人类心灵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还有一个经过修改的形式，这种形式单独存在，靠它自己来说明它的历史。这就是印地语、孟加拉语、马腊泰语以及印度北部其他民族的亲属制，它是把雅利安式同土兰尼亚式合并起来构成的。一支文明民族婆罗门人与一群野蛮人混合以后，他们自己的语言也被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新遇到的土语所融蚀了，那些土语保持其原有的语法结构，而从梵语中吸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词汇。因此就使他们两种亲属制度（其一种以专偶制或偶婚制为基础，另一种以集体多偶制婚姻为基础）发生冲突，结果产生了一种混合的亲属制度。人数上占优势的土著在这种亲属制中深深地打下土兰尼亚式的烙印，而梵语成分则对它作了一些使专偶制不致遭受非难的修改。斯拉夫语系似乎也是由这种种族混合而形成的。一种亲属制，其所表现的仅只有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所经历的两种形态，但稍加修改而设计成一种新的制度，长期使用于文明阶段，那么，这种亲属制表明它本身是一种值得引起住意的具有持久力的因素。

对于建立在多妻制之上的父权制家族就不必加以探讨了。因为这种制度流行范围有限，所以对人类事业的影响很小。

对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居室生活的研究，尚未予以应有的重视。北美即第安人部落的家族是偶婚制的；但他们一般都住在公共宅院中，在一户之内实行共产主义的生活。当我们沿发展阶梯下降至伙婚制家族和血婚制家族时，每一户的集体越来越大，在同一间房内集中居住着的人愈多。委内瑞拉沿海部落的家族看来象是伙婚制的，据当初发现他们的人说，他们住在钟形的住宅中，每一栋容纳一百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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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丈夫和许多妻子集体同居在一栋住宅内，而且通常同居在一间房子里。我们推想这种方式的居室生活在蒙昧社会极其常见，这种推论应当是合理的。

以下各章将对上述各种亲属制的起源提出解释。产生这些亲属制的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就是这些亲属制的基础，我们设想这些形态是确实存在的。如果由此对每一种亲属制得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则可以从所解释的亲属制度推证出每一种婚姻形态和家族形态必存在于此制度之前。在最后一章中，我打算把促使家族沿着顺序相承的诸形态而向前发展的一些主要制度排成一个有条理的序列。我们对于人类原始状况的知识实在太有限了，以致不得不利用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迹象。我所要提出的序列有一部分是假设的；但有足够丰富的例证作为凭据，所以提出来请大家考虑。要使这个序列能完全确定，那必须等待将来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本章注释




[1] 〔怀特注〕我在本书引言（译者按：怀特所写的引言，我们没有译成中文）中已经指出，《古代社会》一书是从《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产生出来的；本章即复述后者所包含的部分论题，不过特别加以引申和发展罢了。本书第3编“家族观念的发展”特别发展了《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6章“总结”所提出的社会进化理论。摩尔根在那部书第480页概述了各种亲属制度及其相应的家族形态的发展序列，上起杂交阶段，下迄专偶制。



[2]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



[3]〔怀特注〕摩尔根在《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12页、第142—143页、第468页对“类别式”亲属制和“说明式”亲属制加以区分，并下了定义。现在对摩尔根所使用的名称及其区分原则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批判意见；按照罗伯特·洛维的说法，这两者“不属于同一逻辑范畴”（见《大英百科全书》“亲属称谓〔KinshipTerms〕”一条，第14版，1929年，第19卷，第84页）。这个问题曾进行了多次辩论，辩论的人大概都没有读过摩尔根专门探讨这一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12页）以后所写的著作——他们认为，我们的“说明式”亲属制包括“类别式”亲属制的称谓，如cousin〔从、表兄弟姊妹〕或uncle〔伯叔或舅〕。但是，这些称谓并不是类别式的，因为它们并没有把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合并在一起。洛维，“亲属称谓”一条，乔治·穆尔多克（《社会结构》，纽约，1949年）以及其他某些人曾倡议用亲属称谓的类别来代替摩尔根的提法。但如A.R.雷德克利夫－勃朗在“亲属制度之研究”一文（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报》，第71期〔1941年〕，第1—18页）第7页上所指出的，“类别式”和“说明式”这两个术语看来并不“合乎理想”，但它们“使用已久，而且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更完善的术语，虽然某些人切盼革新”。参看勒斯利·怀特，“类别式亲属称谓是什么？”（《西南人类学杂志》，第14期〔1958年〕，第378—385页）对这些论点的评介。



[4]查斯丁尼，《罗马法全书》，38.10。“按照他们的身分、他们的籍贯和他们的姓氏”；又见《查斯丁尼法典》，3.6。



[5] 我们的称谓aunt〔姑母〕是从拉丁语amita〔姑母〕来的，uncle〔舅父〕是从拉丁语avunculus〔舅父〕来的。拉丁语的avus〔祖父〕一词加上指小词尾就成了avunculus。因此它的意思是指“小祖父”。有人认为拉丁语的matertera〔姨母〕一词源于mater〔母〕和altera〔另一个〕，意即“另一位母亲”。



[6]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共六卷，约翰·斯蒂文斯英译本（伦敦，1725—1726年），第1卷，第216，218，348页。




第二章 血婚制家族



史前时期存在过血婚制家族——用马来亚式亲属制来证明——以夏威夷人的亲属制为典型——五个亲等——该亲属制的详细情况——以兄弟与姊妹的相互集体通婚来说明其起源——夏威夷群岛上的早期社会状况——中国人的九族——原则上与夏威夷人的亲属制相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五个亲等——马来亚式亲属制度表

血婚制家族的存在必须由这种家族本身产物以外的证据来证明。作为家族制中最早和最古老的形式的这种家族，即使在最低级的蒙昧部落中也已不复存在了。这种家族属于产生人类最落后部分的社会的状况。有史以来，在野蛮民族、甚至在文明民族之中，也曾有过兄弟与姊妹通婚的个别事例；但是，这却截然不同于以这种婚姻为主体、以这种婚姻为社会制度基础的社会状况中那种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习俗。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巴布亚群岛和澳大利亚，有些蒙昧部落去原始状态似乎不远；但它们的进步也已超出了血婚制家族所具有的状况。那么，我们不妨试问一下：证明人类存在过这种家族的证据何在？所引的任何证据都必须确凿无疑，否则命题便不能成立。证据是在一种亲属制中找到的，这种亲属制在产生它的那种婚姻习俗消失了不知多少世纪之后依然存在，它的残存证明在这种亲属制形成的时候存在过这样一种家族。

这种亲属制就是马来亚制。这种制度说明在一个血婚制家族中所存在的亲属关系，而这种亲属关系本身的存在也需要用这样一种家族的存在来说明。而且，它确切无疑地证明了当这种制度形成的时候，血婚制家族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将用这种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制度的亲属关系来证明上述主要事实。这种家族也是就我们所知的家族制度中最古老的形式。

古代社会状况的这一值得注意的记录，只有通过亲属制所特有的持久性才得以保存到现在。例如，雅利安亲属制持续了将近三千年之久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如果由它阐明其亲属关系的专偶制家族能够再维持十万年，那么雅利安亲属制就还可以在将来再继续十万年而不变。雅利安制所描述的是在专偶制下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因此，只要这种家族按目前的结构继续下去，它是不能变化的。如果在雅利安人之中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家族，那么只有在这种新形式成为普遍形式之后才会影响现行的亲属制；在那时，它可能改变制度的某些细节，而不会推翻这种制度，除非新的家族与专偶制截然不同。这种情形与在产生的顺序中仅居其前位的土兰尼亚制以及土兰尼亚制以前的马来亚制完全相同。与血婚制家族同时产生而在伙婚制出现之后仍维持过一个时期的马来亚制，可能就是不知其持续时间是多久的远古时代所存在的制度，随着氏族组织的建立，这种制度在别的部落中似乎是被土兰尼亚制取代了。

波利尼西亚人包括在马来亚家族的范围之内。他们的亲属制称为马来亚制，虽然真正的马来亚人在某些细节上已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制度。在夏威夷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部落中，目前仍存在着下表所列的亲属制，这种亲属制可算是人类中所知的最老的制度。夏威夷式和洛特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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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用来作为这种制度的典型。它是类别式亲属制中最简单的、因而也就是其最古老的形式，它揭示了后来产生土兰尼亚制和加诺万尼亚制的原始形式。

马来亚制显然不能出自任何现存的制度，因为没有任何能够构成一种概念的东西比它更为简单。这种制度所承认的血缘关系只有基本的五种，没有性别之分。一切血亲不论远近一律归纳到分为五类的亲属关系之中。因此，我自己，我的兄弟姊妹，我的从、表、再从、再表、三从、三表以及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都属于第一等或第一类。所有这些人不加区分一律都是我的兄弟姊妹。这里所用的从表兄弟姊妹一语是根据我们的意识使用的，波利尼西亚人并不知道这种亲属关系。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姊妹，他们的从、表、再从、再表和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属于第二等。所有这些人毫无区别一律都是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姊妹和他们的种种从表兄弟姊妹属于第三等。所有这些人都是我父母的父母。在我之下，我的儿女以及他们的种种从表兄弟姊妹，同前例一样，属于第四等。所有这些人毫无区别一律都是我的子女。我的孙男、孙女以及他们的种种从表兄弟姊妹属于第五等。所有这些人同样都是我的孙男孙女。此外，同一等中的一切个人彼此都是兄弟姊妹。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人的一切可能的亲属就都被纳入这五类中去了；每一个人都用相同的亲属称谓称呼与之处于同一类中的任何其他人。对于马来亚制的五等亲属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因为同样的类别法也出现在中国人的“九族”制之中，这种制度扩展为包括再加上两代祖先和两代后裔在内的制度，关于这种制度我们将在下文论及。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基本联系。

夏威夷人称父母之“亲”为Kupǔnǎ；称“亲”为Mäkǔa；称“子”〔译者按：不分性别〕为Kaikee；称“孙”为Moopǔnǎ。Käna表示男性，wäheena表示女性；因此，Kupǔnǎ käna等于父母的父亲，Kupǔnǎwäheena等于父母的母亲。它们是祖父、外祖父和祖母、外祖母的等同称谓，具体地表示这些亲属关系。祖以上的祖先和孙以下的后裔在需要区别的时候，用数字来表示区别，如一世、二世、三世；但是，在普通用法中，用Kupǔnǎ表示祖以上的一切人，用Moopǔnǎ表示孙以下的一切后代。

兄弟和姊妹的亲属关系包括长幼两种形式，各称以不同的名称；但这并未获得完全彻底的贯彻。因此，在作为例证的夏威夷语中，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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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男子呼，Kaikǔaäna； 女子呼，Kaikǔnäna

弟，男子呼，Kaikaina；女子呼，Kaikǔnäna

姊，男子呼，Kaikǔwäheena；女子呼，Kaikǔaäna

妹，男子呼，Kaikǔwäheena；女子呼，Kaikaina

不难看出，男子称呼其兄为Kaikǔäna，女子用同样的称谓称呼其姊；男子称呼其弟为Kaikaina，女子用同样的称谓称呼其妹。因此，这些称谓是通性的，这就使人想到在卡陵式亲属制中所发现的相同的观念，即，先生者与后生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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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用同一个称谓称呼姊或妹，女子也用同一个称谓称呼兄或弟。由此可见，男子之兄弟有长幼之别，其姊妹则无；女子之姊妹有长幼之别，其兄弟则无。这样就发展了两套称谓，其一为男子使用，另一种为女子使用，这一特点存在于许多波利尼西亚部落的亲属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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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中，兄弟与妹妹之间的亲属关系很少以概括方式来表达。

这种制度的实质就包含在这五类亲属之中；但是，有些特别之点值得注意，这就需要详细列举前三个旁系。在说明这三个旁系之后，这种制度与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习俗之间的联系，就会在亲属关系本身中看出来了。

第一旁系。在男支中，己身为男，用夏威夷人的称呼法来说，我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父亲；他们的子女都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

在女支中，我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父亲；而他们的子女都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若己身为女，则上述各人的亲属关系在男女两支中均不变，唯性别有相应的改变。

这样一些儿子的妻子和这样一些女儿的丈夫都是我的儿媳和女婿；其称谓为通性，而分别加以表示男性和女性的名称。

第二旁系。在父党的男支中，我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父亲，他称我为他的儿子；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男孙女，他们每个人在上下两种场合都以完全相应的名称称呼我。我的父亲的姊妹是我的母亲；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男孙女。

在同系的母党中，我母亲的兄弟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女。我母亲的姊妹是我的母亲；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后者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女。在己身为女时，本系以及下一系的所有各支中的各人的亲属关系均相同。

这些亲兄弟和从兄弟之妻既是他们之妻，也是我之妻。在我称呼她们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称她为我的妻，使用通常的称谓以表示这种关系。同我以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女子之夫是我的连襟。若己身为女，则我的亲姊妹和从姊妹之夫既是她们之夫，也是我之夫。当我称呼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使用表示夫的那个普通称谓。同我以这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夫之妻是我的妯娌。

第三旁系。在本系父党男支中，我祖父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的子女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妹妹；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他们的子女则是我的孙男孙女。我祖父的妹妹是我的祖母；她的子女及其后裔，在亲属关系上与前者相同。

在同系的母党中，我的外祖母的兄弟是我的外祖父；他的妹妹是我的外祖母；而她们的各个子女及其后裔在亲属关系上与本系前支的那些人属于同一类。

这一系中因婚姻关系带来的亲属关系与第二旁系相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因婚姻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数。

即使血亲追溯至更疏远的旁系之中，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在类别法上也是相同的。因此，在第四旁系中，我的曾祖父亦称为我的祖父；他的儿子仍是我的祖父；后者的儿子是我的父亲；他的儿子是我的兄或弟；我的兄弟的儿子和孙子也是我的儿子和孙子。

由此可见，无论上下辈，各旁系都被归纳入直系之中；这样，我的从兄弟姊妹的祖先和后裔自然也就成了我的祖先和后裔。这就是类别式亲属制的特征之一。没有一个亲属被遗漏。

从这种亲属制的简单性可以看出血亲的亲属关系是多么容易被知晓和认识，以及有关它们的知识是怎样世代相传的。我们可用单一的规则作为例证来加以说明：兄弟的子女均互为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亦互为兄弟姊妹；以此类推以至无穷。姊妹之子女及后裔、兄弟姊妹之子女及后裔也都如此。

每一亲等中的全体成员，不论世系远近，一律视为同等关系；每一亲等中的人对于自身来说，亲属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对于数字等级的知识就成了夏威夷式亲属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若没有这种知识，每个人的正确等级就无从得知。这种亲属制如此简明的性质自然会使人想到，其产生的根源就是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之集体相互通婚。

我们将在下文说明：语言的贫乏或对亲属关系的漠视，对形成这种制度来说是毫无影响的。

我们在这里详细叙述的这种亲属制也存在于夏威夷人和洛特马人以外的其他波利尼西亚部落之中，例如：马克萨斯群岛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它也流行于萨摩亚人、库沙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的金兹米耳岛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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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凡是有人居住的太平洋岛屿上，除去那些接近土兰尼亚人的地方之外，无疑也都流行这种制度。

根据这种亲属制可以直截了当地推断出：血婚制家族及其相应的婚姻制度必然存在于这种亲属制之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实际存在的制度，它所表达的是该制度形成时确实存在的亲属关系（就其对亲子的血统关系所能确知者而言）。当时流行的婚姻习俗现在即使不再流行也无妨。我们并不一定需要这种习俗的继续流行来支持我们的推论。正象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在产生某种亲属制的婚姻习俗部分或全部消灭之后很久，这种亲属制依然可以生机勃勃地继续存在，而不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人类漫长的经历中只产生数量很少的独立的亲属制，这一事实就是亲属制具有持久性的充分证据。它们只有在与各个重大进步阶段联系在一起时，才会改变。为了根据其世系的性质来说明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我们不妨假定在此以前存在过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发现为这种制度所承认的主要亲属关系确实在这种婚姻形式之下存在，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成了存在过这种婚姻形式的铁证。我们不难推断，这种亲属制起源于包括嫡亲兄弟姊妹在内的血亲间的多偶婚姻；事实上，这种婚姻开始于嫡亲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随着婚姻制度的扩大，才逐渐发展到从兄弟姊妹。随着时间的推移，嫡亲兄弟姊妹之间通婚的害处终于被觉察到了，这样就导致了在这一亲等之外去选择妻子，虽然没有导致直接废弃在这一亲等之内选择妻子的方式。这种婚姻方式在澳大利亚人中因组织了婚级而被永远废止，在土兰尼亚人中因组织了氏族而被更广泛地废除。除了上面提出的假说之外，不可能找出任何其他的假说来说明这种亲属制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因为只有这种婚姻方式才能提供解释这种制度的锁钥。在由这种婚姻方式组成的血婚制家族中，就男子而言，则为一夫多妻制；就女子而言，则为一妻多夫制，这种形式应被视为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形式。这样的家族既无不自然之处，也无值得惊异之点。想在原始时代中找出任何其他可能的家族雏型都是困难的。更值得惊讶的倒是它竟能长期地以不完全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的部落之中；在夏威夷人被发现的时候，这种家族制的痕迹尚未完全消失。

《原始婚姻》的作者约翰·麦克伦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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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并否认本章对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以及下章对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来修改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它们基本上与《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以及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我请读者注意在此重复的解释和第六章末尾的附注，附注中反驳了麦克伦南先生的意见。

现在如果用这种婚姻形式考核一下马来亚式亲属制所承认的亲属关系，那么就会发现这种亲属关系是建立在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的基础之上的。

应当记住由家族组织产生的亲属关系有两类；一类是由世系决定的血亲，另一类是由婚姻决定的姻亲。由于在血婚制家族中存在着两类不同的人，一类为父党，一类为母党，所以子女对双方的联系必然都极为密切，以致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从识别血亲与姻亲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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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身为男，我的各支兄弟之子女均系我的子女。

理由：就夏威夷人来说，我的各支兄弟之妻既是他们之妻，也是我之妻。因为我无法区别我的子女与我兄弟的子女，所以如果我称其中之一为我的子女，我就必须把他们都称为我的子女。其中任何一个都同其余的一样可能是我的子女。

二、我的各支兄弟之孙均系我之孙。

理由：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三、己身为女，上述亲属关系相同。

这纯粹是因婚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问题。因为我的兄弟都是我的丈夫，所以他们与其他妻子所生的子女就是我的别出子女（step-children）。由于夏威夷人并不分辨这种关系，所以他们自然就被划归到我的子女这一范畴之中。否则他们所通行的就不是这种亲属制了。我们自己也是称继母为母、称前夫或前妻之子为子的。

四、己身为男，我的各直系与旁系姊妹之子女均系我之子女。

理由：我的姊妹既是我的各支兄弟之妻，也都是我之妻。

五、我的各支姊妹之孙均系我之孙。

理由：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六、己身为女，我的各支姊妹之子女均系我之子女。

理由：我的姊妹之夫既是她们之夫，也是我之夫。但是，所不同者，我能够区别我自己的子女与我姊妹的子女，对于后者来说，我是别母（step-mother）。但是，因为不分辨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就被划归到我的子女这一范畴之中。否则他们就不属于这种亲属制了。

七、自己的亲兄弟之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姊妹。

理由：这些兄弟都是这些子女的母亲们的丈夫。子女能够识别他们自己的生母，但不能识别他们的生父，因此，就母亲而言，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姊妹，另一部分则是异母兄弟姊妹；但是就父亲而言，他们都可能是亲兄弟姊妹。所以，他们自然就被划归到这一范畴之中了。

八、这些兄弟姊妹的子女彼此也都互为兄弟姊妹；后者的子女又互为兄弟姊妹，这样的亲属关系在他们的后裔之中无穷地继续下去。自己的亲姊妹以及各支兄弟姊妹的子女及后裔，其亲属关系与此完全相同。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无穷系列，它是这种亲属制的一个基本部分。为了说明这种系列，必须进一步假定：这种婚姻关系推广到一切承认存在兄弟姊妹关系的地方；每一个兄弟有多少亲姊妹和从姊妹，就有多少妻子，每一个姊妹有多少亲兄弟和从兄弟，就有多少丈夫。婚姻和家族看来就是按这种行辈或范畴组成，并与之长久共存。以前曾多次提到的范围广泛得惊人的同居制度显然即起源于此。

九、我的父亲所有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所有的姊妹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一、三和六。

十、我的母亲所有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

理由：他们都是我母亲的丈夫。

十一、我的母亲所有的姊妹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六。

十二、我的从兄弟姊妹所有的子女毫无区别地都是我的子女。

理由同一、三、四、六。

十三、后者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同二。

十四、我的祖父母所有的兄弟姊妹都是我的祖父母。

理由：他们都是我的父母的父母。

如上所述，这种亲属制下承认的亲属关系就按照以亲兄弟姊妹和从兄弟姊妹集体相互通婚为基础的血婚制家族的性质而得到解释。就父方而言，其亲属关系是尽可能按亲子血统关系所能确知的范围推求的，一切可能是父亲的人都被视为实际的父亲。就母方而言，其亲属关系则由婚姻类推原则来确定，别出子女都被视为自己的子女。

转而谈到婚姻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如下表所示：






	
	汤加人
	夏威夷人



	我兄弟之妻，
	男子呼，Unoho（我的妻）。
	Waheena（我的妻）。



	我妻之姊妹，
	男子呼，Unoho（我的妻）。
	Waheena（我的妻）。



	我夫之兄弟，
	女子呼，Unoho（我的夫）。
	Kane（我的夫）。



	我父亲的兄弟的儿子之妻，
	男子呼，Unoho（我的妻）。
	Waheena（我的妻）。



	我母亲的姊妹的儿子之妻，
	男子呼，Unoho（我的妻）。
	Waheena（我的妻）。



	我父亲的兄弟的女儿之夫，
	女子呼，Unoho（我的夫）。
	Waikoeka（我姊妹之夫）。



	我母亲的姊妹的女儿之夫，
	女子呼，Unoho（我的夫）。
	Waikoeka（我姊妹之夫）。




凡是妻之见于旁系者，其夫必见于直系之中；反之亦然。

ע


 在这种亲属制度开始实行的时候，其亲属关系（它目前仍保存下来）不可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不管婚姻习俗后来起了些什么变化。

我们从这种亲属制所包含的证据可以推论：当形成这种亲属制的时候，在波利尼西亚人诸部落的祖先中存在过我所明确规定的血婚制家族。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形式的家族才可能解释得了这种亲属制。而且，它为每一种亲属关系都提供了足够精确的解释。

奥斯加·佩舍尔先生的下面这段话值得我们注意，他说：“无论在什么地点和什么时间，同一母亲所生之子女相互发生性关系而能使后裔繁殖（不管经历多久时间），这尤其是没有人相信的事了，因为即使在没有血液的有机体中，例如植物，共同双亲的后代相互受精，在很大的范围内都是不可能的。”

ע


 必须记住：因婚姻关系而结合的血缘团体并不限于亲兄弟姊妹，而是也包括旁系的兄弟姊妹。承认婚姻关系的团体愈大，近亲通婚的弊害就愈小。

总的来看，在古代是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家族的。血婚制家族之于伙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之于偶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之于专偶制家族（每一种家族的存在都以其前者为前提），其自然而且必然的关系，可以直接引出这一结论。它们相互处于一个逻辑的序列之中，总会起来贯串于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各个文化阶段。

与这三种基本的家族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三大亲属制，也同样相互处于一个类似的连锁系列之中，与前者平行并同样明确地表明了人类由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同一进程。我们有理由断定：雅利安族、闪族以及乌拉尔族的远祖当其处于蒙昧状况中时，也存在过与马来亚制相同的亲属制，后来由于氏族组织的建立而修改成土兰尼亚制，然后，在专偶制家族出现时终于消失而出现了雅利安式亲属制。

除了已经提出的高度可信的证据之外，还存在其他不容忽视的证据，可以证明夏威夷人在古代是存在过血婚制家族的。

人们开始详细知道夏威夷群岛上的社会状况以后，就从这种社会状况中看出该群岛古时很可能存在过这种家族。当美国人在这些岛上创设教区的时候（1820年），传教士们发现了一种使他们惊讶不已的社会状况。使他们最为吃惊的是两性的关系和夏威夷人的婚姻习俗。他们突然置身到既不知专偶制家族、也不知偶婚制家族的古代社会状况中去了；但是，他们在这些岛上，在不了解其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却发现了尚未完全排斥亲兄弟姊妹的伙婚制家族，在这种家族中，男子生活在一夫多妻制之中，女子生活在一妻多夫制之中。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人类退化的最低水平，且不说其堕落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些尚未能从蒙昧社会中走出来的无知的夏威夷人，却无疑是高尚而又纯洁地（在蒙昧人来说）生活在他们的具有法律力量的习俗之中。他们按照他们切实遵行的习惯生活，这与那些优秀的传教士恪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大概是同样合乎道德的。传教士们因为自己的发现而感到的震惊，这表明在文明人与蒙昧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有多么宽阔。经过多年的发展而形成的高度的道德观念和高尚的情操，与这些最原始的蒙昧人的微薄的道德观念和粗野的情感面对面相逢了。这是一个绝对而全面的对比。海兰·宾汉牧师

ע


 是一位老传教士，他通过独创性的研究，为我们撰写了一部出色的夏威夷群岛的历史，他在书中把那些人描写为人类道德败坏的最坏典型。他批评道：“多偶（包括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野合、通奸、乱伦、杀婴、夫妻父母子女相互离弃；妖术、贪婪、压迫，均极为风行，似乎不为他们的宗教所禁止或谴责。”

ע


 伙婚与伙婚家族反驳了这一严重指控中的主要罪状，使夏威夷人获得了具有道德品质的机会。必须承认即使在蒙昧人中也存在道德观念，当然其观念是低级的；因为自有人类以来，不可能存在没有道德观念的时候。据宾汉先生说，夏威夷人的命名鼻祖威克亚曾与他的长女结婚。在那些传教士到达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尚不受指责。宾汉又指出：“在最高级的人之中，兄弟姊妹的结合曾十分时兴，并一直继续到上帝的意旨为他们所知的时候为止。”

ע


 在夏威夷群岛上，在血婚制家族变为伙婚制家族以后，兄弟姊妹的相互通婚还能继续残存，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时的夏威夷人尚未到达氏族组织的阶段，因为伙婚制家族当时还是一个脱胎于血婚制的、不完善的产物。虽然家族已经基本上是伙婚制的了，但是亲属制度除了某些婚姻关系外，仍与血婚制家族时的情况无异。

在夏威夷人中，家族的实际范围不可能有因婚姻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团体那么大。为了便于谋生和相互保护，分成较小的团体是必要的；但每个较小的家族都将是这个团体的缩影。很可能有个别人随意从某个伙婚小团体或伙婚制家族中转入另一个小团体或另一家族，这样就出现了似乎是夫妻相弃或抛弃子女的现象，象宾汉先生所记述的那样。在血婚制和伙婚制家族中，必然而且必须流行生活上的共产制，因为这是他们的条件的需要。这种制度目前仍普遍流行于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之中。

我们也应简述一下“中国的九族关系”。有一位中国古代作家说过下面这样的话：“天下人都有九族的关系。我自己一代为一族，我父亲一代为一族，我祖父一代为一族，我曾祖父一代为一族，我高祖父一代为一族，因此，在我之上共有四族；我儿子的一代为一族，我孙子的一代为一族，我曾孙的一代为一族，我玄孙的一代为一族，因此，在我之下也有四族；连我本族在一起，共为九族。这些人全都同宗，虽然每一族属于不同的支系或家族，但都是我的亲属。这就是所谓九族关系。”

“一个家族的亲等就象泉有分流、树有分枝一样；虽然分流分枝远近不同，但却出于同源同干。”

ע




夏威夷式亲属制比中国现代的亲属制更加完善地实现了这种九族关系（夏威夷式亲属制的五等可以设想为从九族中的上下各减去两族而形成的）。

ע


 中国的亲属制由于引入了土兰尼亚制成分，更主要地是由于为区别各种旁系而作了特别的规定，因而发生了改变，而夏威夷式亲属制则简单、纯粹地保留了基本的等级，这些等级说不定也就是中国人最早所具有的形式。显然，中国人与夏威夷人一样，是通过辈分来划分亲属的；同一等级中的一切旁系彼此都是兄弟姊妹。而且，婚姻与家族都被认为是在等级之内形成的，至少就夫妻而言是限于同等级的范围之内的。如果用夏威夷制的范畴来解释，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它也表明了中国人的古代祖先的过去状况，我们可以由这一断片窥视到那种状况之一斑，正象夏威夷式亲属制所反映的状况一样。换言之，它表明：在这些等级形成的时候，曾存在过伙婚制家族，而血婚制家族又是这种家族的必然的先行形式。

柏拉图的《泰米阿斯》也暗含着对与此相同的五等基本亲属的承认。《理想国》中的一切亲属都被划归五种范畴，其中，妇女为共有之妻，子女也为父母所共有。苏格拉底对泰米阿斯说：“但是，怎样生育子女呢？这个，由于这项建议很新奇，你可能容易记得住；因为我们规定，不管是什么人，所有的人都要共同结为婚姻并共有子女，我们还特别注意不让任何人有可能识别其亲生子女，而让一切人认其他人都是其亲属；凡年辈相同的青年，都被视为其兄弟姊妹，凡年辈较长和更长者，都被视为其父母和祖父母，而在其下者，都被视为其子孙。”

ע


 柏拉图无疑是熟悉我们所毫不了解的希腊与佩拉斯吉传统习俗的，这些传统习俗一直上达野蛮阶段，它们揭示了希腊部落的更早的状况的痕迹。柏拉图的理想家族可能出自这些描写，因而这一假想很可能不是哲学的推理。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五等亲属关系与夏威夷制的关系完全相同；家族是在其亲属关系为兄弟姊妹的每一等级内形成的；而夫妻在团体之内是共有的。

最后，我们将会发现：由血婚制家族所表明的社会状况，合乎逻辑地直接指出在它之前存在过杂交的状况。这种结论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曾受到达尔文先生这样杰出学者的怀疑。

ע


 即使在游牧群中，原始时期的杂交也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因为为了生存起见，游牧群必将分为更小的团体，从而产生血婚制家族。对于这个难题，我们能够最有把握地指出的是：血婚制家族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而它必然是从以前的无组织状况中进化而来的产物，不论那种无组织状况究竟如何。它揭示了人类的最低水平，我们可以从此为出发点，以此为已知的最低点，来探索人类进步的历史，并通过家族的结构，通过发明和发现的进程，从蒙昧社会一直研究到文明社会。任何一系列的事件也没有比通过顺序相承的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家族观念的发展能够更清楚地说明这部历史的了。我们已为血婚制家族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种制度的存在既已确定，就容易说明其余的家族了。

夏威夷式和罗特马式亲属制



	人身关系说明
	夏威夷人的亲属关系据托马斯·密勒所记
	译称
	洛特马人的亲属关系据约翰·奥斯本牧师所记
	译称



	（1）我的曾祖父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fä
	我的祖，男



	（2）我的曾祖父之兄弟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fä
	我的祖，男



	（3）我的曾祖父之姊妹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4）我的曾祖母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5）我的曾祖母之姊妹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6）我的祖父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fä
	我的祖，男



	（7）我的祖母
	kǔ-pǔ'-na
	我的祖
	m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8）我的父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父



	（9）我的母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母



	（10）我的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1）我的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2）我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3）我的孙女
	moo-pǔ'-na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4）我的曾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n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5）我的曾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6）我的玄孙男
	moo-pǔ'-na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7）我的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8）我的兄（男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



	（19）我的兄（女子呼）
	käi-kǔ-nä'-na
	我的兄
	sag'-ve-ven'-ǐ
	我的兄



	（20）我的姊（男子呼）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
	sag-hon'-ǐ
	我的姐



	（21）我的姊（女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姊
	sa-sǐ-gǐ
	我的姐



	（22）我的弟（男子呼）
	käi-ka-i'-na
	我的弟
	sa-sǐ-gǐ
	我的弟



	（23）我的弟（女子呼）
	käi-kǔ-nä'-na
	我的弟
	sag-ve-ven'-ǐ
	我的弟



	（24）我的妹（男子呼）
	käi-kǔ-wä-hee'-na
	我的妹
	sag-hon'-ǐ
	我的妹



	（25）我的妹（女子呼）
	käi-ka-i'-na
	我的妹
	sa-sǐ-gǐ
	我的妹



	（26）我的兄弟之子（男子呼）
	käi'-kee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27）我的兄弟之子之妻（男子呼）
	kǔ-no'-nǎ
	我的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28）我的兄弟之女（男子呼）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29）我的兄弟之女之夫（男子呼）
	hǔ-no'-nǎ
	我的婿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30）我的兄弟之孙男（男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31）我的兄弟之孙女（男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32）我的兄弟之曾孙男（男子呼）
	moo-pǔ-nǎ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33）我的兄弟之曾孙女（男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34）我的姊妹之子（男子呼）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35）我的姊妹之子之妻（男子呼）
	hǔ-no'-nǎ
	我的媳
	le'-e hon'-i
	我的孩子，女



	（36）我的姊妹之女（男子呼）
	kǎ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i
	我的孩子，女



	（37）我的姊妹之女之夫（男子呼）
	hǔ-no-nǎ
	我的婿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38）我的姊妹之孙男（男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39）我的姊妹之孙女（男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40）我的姊妹之曾孙男（男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41）我的姊妹之曾孙女（男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a-pǐ-ga hon'-i
	我的孙，女



	（42）我的兄弟之子（女子呼）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43）我的兄弟之子之妻（女子呼）
	hǔ-no'-nǎ
	我的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44）我的兄弟之女（女子呼）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45）我的兄弟之女之夫（女子呼）
	hǔ-no'-nǎ
	我的婿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46）我的兄弟之孙男（女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 ga fa
	我的孙，男



	（47）我的兄弟之孙女（女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48）我的兄弟之曾孙男（女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49）我的兄弟之曾孙女（女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50）我的姊妹之子（女子呼）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51）我的姊妹之子之妻（女子呼）
	hǔ-no'-nǎ
	我的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52）我的姊妹之女（女子呼）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53）我的姊妹之女之夫（女子呼）
	hǔ-no'-nǎ
	我的婿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54）我的姊妹之孙男（女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55）我的姊妹之孙女（女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56）我的姊妹之曾孙男（女子呼）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nä-pǐ-ga fa
	我的孙，男



	（57）我的姊妹之曾孙女（女子呼）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58）我的父亲之兄弟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59）我的父亲之兄弟之妻
	mä-kǔ'-a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60）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61）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幼于己者，男子呼）
	käi'-ka-i-na
	我的弟
	sä-sǐ-gi
	我的兄弟



	（62）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sag-hon'-ǐ
	我的姊妹



	（63）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u wä-hee'-na
	我的姊妹
	sag-hon'-ǐ
	我的姊妹



	（64）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幼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妹
	sag-hon'-ǐ
	我的姊妹



	（65）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käi'-ko-ee-kä
	我的姊妹之夫
	sä-sǐ-gǐ
	我的兄弟



	（66）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67）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68）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69）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之女
	käi'-kee wä-k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70）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71）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72）我的父亲的兄弟之玄孙男
	moo-pǔ'-na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73）我的父亲的兄弟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74）我的父亲的姊妹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75）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夫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76）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77）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幼于己者，男子呼）
	käi'-ka-i-na
	我的弟
	sä-sǐ-gǐ
	我的兄弟



	（78）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sag-hon'-ǐ
	我的姊妹



	（79）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妹
	sag-hon'-ǐ
	我的姊妹



	（80）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käi-ko-ee'-kä
	我的姊妹之夫
	sä-sǐ-gi
	我的兄弟



	（81）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82）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83）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84）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85）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86）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87）我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88）我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89）我的母亲的兄弟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90）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妻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91）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92）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幼于己者，男子呼）
	käi'-ka-i'-na
	我的弟
	sä-sǐ-gǐ
	我的兄弟



	（93）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sag-hon'-ǐ
	我的姊妹



	（94）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妹
	sag-hon'-ǐ
	我的姊妹



	（95）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käi-ko-ee'-kä
	我的姊妹之夫
	sä-sǐ-gǐ
	我的兄弟



	（96）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97）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女
	käi-kee wä-k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98）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99）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00）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moo-pǔ'-na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01）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02）我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03）我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04）我的母亲的姊妹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05）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夫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06）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ä-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07）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幼于己者，男子呼）
	käi'-ka-i-na
	我的弟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08）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sag-hon'-ǐ
	我的姊妹



	（109）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妹
	sag-hon'-ǐ
	我的姊妹



	（110）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käi'-ko-ee'-kä
	我的姊妹之夫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11）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fä
	我的孩子，男



	（112）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13）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之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14）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之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15）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16）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moo-pǔ'-nǔ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17）我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18）我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女
	moo-pǔ'-na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19）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
	kǔ-pǔ'-nǎ kä'-na
	我的祖，男
	mä-pǐ-ga fä
	我的祖，男



	（120）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子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21）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女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22）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孙男（长于己者）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23）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孙女（长于己者）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
	sag-hon'-ǐ
	我的姊妹



	（124）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25）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26）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27）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兄弟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28）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
	kǔ-pǔ'-nǎ wä-hee'-na
	我的祖，女
	n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129）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子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30）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女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31）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孙男（长于己者）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32）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孙女（长于己者）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
	sag-hon'-ǐ
	我的姊妹



	（133）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34）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35）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男
	moo-pǔ'-nǎ kǎ'-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36）我的父亲的父亲的姊妹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37）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
	kǔ-pǔ'-nǎ kä'-na
	我的祖，男
	mä-pǐ-ga fä
	我的祖，男



	（138）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子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39）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女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40）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孙男（长于己者）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41）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孙女（长于己者）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
	sag-hon'-ǐ
	我的姊妹



	（142）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43）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44）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男
	moo-pǔ'-na kä'-na
	我的孙，男
	m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45）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兄弟之玄孙女
	moo-pǔ'-nǎ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46）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
	kǔ-pǔ-nǎ wä-hee'-na
	我的祖，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祖，女



	（147）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子
	mä-kǔ-ǎ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48）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女
	mä-kǔ-ǎ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49）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孙男（长于己者，男子呼）
	käi'-kǔ-a-ä-na
	我的兄
	sä-sǐ-gǐ
	我的兄弟



	（150）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孙女
	käi'-kǔ wä-hee'-na
	我的姊
	sag-hon'-ǐ
	我的姊妹



	（151）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52）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53）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男
	moo'-pǔ'-nǎ kä'-na
	我的孙，男
	nä-pǐ-ga fä
	我的孙，男



	（154）我的母亲的母亲的姊妹之玄孙女
	moo-pǔ-na wä-hee'-na
	我的孙，女
	mä-pǐ-ga hon'-ǐ
	我的孙，女



	（155）我的夫
	kä'-na
	我的夫
	ve-ven'-ǐ
	我的夫



	（156）我的妻
	wä-hee'-na
	我的妻
	hoi-e-nä及hen
	我的妻



	（157）我的夫之父
	mä-kǔ'-ǎ-hǔ-nä-ai
	我的公公
	oi-fä
	我的父



	（158）我的夫之母
	mä-kǔ'-ǎ-hǔ-nä-ai
	我的婆婆
	oi-hon'-i
	我的母



	（159）我的妻之父
	mä-kǔ'-ǎ-hǔ-nä-ai
	我的岳父
	oi-fä
	我的父



	（160）我的妻之母
	mä-kǔ'-ǎ-hǔ-nä-ai
	我的岳母
	oi-hon'-ǐ
	我的母



	（161）我的婿
	hǔ-no'-nǎ kä'-na
	我的婿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62）我的媳
	hǔ-no'-nu wä-hee'-na
	我的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163）我的大伯、小叔（夫之兄弟）
	kä'-na
	我的夫
	hom-fu'-e
	我的大伯、小叔



	（164）我的姊夫、妹夫（姊妹之夫，女子呼）
	kä-na
	我的夫
	me-i
	我的姊夫、妹夫



	（165）我的僚婿（妻的姊妹之夫）
	pǔ-na-lǔ-ǎ
	我的亲密的伙伴
	
	



	（166）我的内兄弟（妻的兄弟）
	käi-ko-a'-kä
	我的内兄弟
	me-i
	我的内兄弟



	（167）我的大姨、小姨（妻的姊妹）
	wä-hee'-na
	我的妻
	hom-fu'-e
	我的大姨、小姨



	（168）我的大姑、小姑（夫的姊妹）
	käi-ko-a'-kä
	我的大姑、小姑
	me-i
	我的大姑、小姑



	（169）我的嫂、弟媳（兄弟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hom-fu'-e
	我的嫂、弟妇



	（170）我的嫂、弟媳（兄弟之妻，女子呼）
	kǎi-ko-a'-kä
	我的嫂、弟妇
	hom-fu'-e
	我的嫂、弟妇



	（171）我的妯娌（夫的兄弟之妻）
	pǔ-na-lǔ-ä
	我的亲密的伙伴
	
	



	（172）我的内兄弟之妻
	wä-hee'-na
	我的妻
	
	



	（173）我的别父
	mä-kǔ'-a kä'-na
	我的亲，男
	oi-fä
	我的亲，男



	（174）我的别母
	mä-kǔ'-a wä-hee'-na
	我的亲，女
	oi-hon'-ǐ
	我的亲，女



	（175）我的别子
	käi'-kee kä'-na
	我的孩子，男
	le'-e fä
	我的孩子，男



	（176）我的别女
	käi'-kee wä-hee'-na
	我的孩子，女
	le'-e hon'-ǐ
	我的孩子，女





发音规则：



（1） a的发音，等于英文ale中的a，



（2） ǎ的发音，等于英文at中的a，



（3） ä的发音，等于英文father中的a，



（4） ǐ的发音，等于英文it中的i，



（5） ǔ的发音，等于英文foot中的oo，



注意：kä-na表示男性，wä-hee'-na表示女性。




本章注释




[1] 洛特马式亲属制为本书首次发表。它是由洛特马地方的威斯列安派传教士约翰·奥斯本牧师整理出来、再由澳大利亚悉尼的洛里默·斐孙牧师获得并寄给作者的。



[2] a读若ale中之a；ä读若father中之a；ǎ读若at中之a；ǐ读若it中之i；ǔ读若food中之oo。



[3] 路易斯·摩尔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第445页。



[4]同上书，第525、573页。



[5]同上书，表Ⅲ，第521—567页。



[6] 〔怀特注〕约翰·弗格逊·麦克伦南（1827—1881），苏格兰法学家和人种学家。在《原始婚姻》（1865年）一书中，他提出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在某些方面与摩尔根的观点相似，如在原始杂交群方面、在父权制家族形成之前先有母权制世系方面等。摩尔根于1871年在伦敦的时候，至少会见麦克伦南三次。后者的学识与创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很喜欢麦克伦南其人；他曾在致科内尔大学校长安朱·怀特的信中力劝聘请麦克伦南为教授（见勒斯利·怀特所编《路易斯·摩尔根旅欧日记选》，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第16卷〔1937〕，第221—390页，主要见第339页，第367—368页，第371页）。但是，脾气暴躁的麦克伦南却用近乎粗野的态度攻击《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对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第3编的末尾插入了一个很长的附注作为答复。



[7] 〔怀特注〕对于马来亚式亲属制的特点的这一说明极为类似《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54—455页中对夏威夷式亲属制特点的描写。



[8] 在南非的卡菲尔人中，我父亲之兄弟之子之妻，我父亲之姊妹之子之妻，我母亲之兄弟之子之妻，我母亲之姊妹之子之妻，既是他们之妻，也同样是我之妻，与他们的亲属制所示情况相同。



[9]《人类的种族》（伦敦，1876年），第222—223页。



[10]〔怀特注〕海兰·宾汉（1789—1869），美国公理教会传教士，夏威夷群岛最早的传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儿子，小海兰·宾汉（1831—1908），密克罗尼西亚的传教士，曾把金兹密耳岛的亲属关系称谓和其他资料提供给摩尔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58，460，518，521页）。



[11]海兰·宾汉，《夏威夷群岛上的二十一年》（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1847年），第21页。



[12]宾汉，同上书，第20页。



[13]《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15—425页。



[14]同上书，第432—437页，对中国式亲属制作了充分的叙述。



〔怀特注〕用官话读音记录的中国式亲属制术语及其重要说明，是“广州的一位英年）国绅士……中国海关总监罗伯特·哈特”在1860年提供给摩尔根的。同上书，第414页。



[15]柏拉图，《泰米阿斯》，第2章。



[16]查理斯·达尔文，《人类的起源》（费城，1874年），第614页。




第三章 伙婚制家族

ע






伙婚制家族是在血婚制家族之后产生的——这种过渡是怎样产生的——夏威夷人的伙婚习俗——这种习俗在古代可能流行于广大地区——氏族可能起源于伙婚群——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由伙婚制家族产生——土兰尼亚亲属制证明在该制度形成之时存在伙婚制家族——土兰尼亚亲属制的详细情况——对这种亲属关系的起源的解释——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度表

伙婚制家族曾在有史时期内存在于欧洲、亚洲和美洲，在波利尼西亚则存在于本世纪中。在蒙昧社会状况的人类部落中流行极广的这种家族，有时尚保存在已进步到低级野蛮社会的部落里，而在不列登人中则有一直维持到中级野蛮社会部落中的一个事例。

这种家族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继血婚制家族之后出现，它因袭于血婚制家族而加以改革。由血婚制家族过渡到伙婚制家族，是通过逐渐排除亲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来实现的，这种婚姻的弊害不可能永久不被人类觉察到。即使不可能重新找到导致这一转变的种种事实；但是，我们并不缺乏证据来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虽然引导出这些结论的事实枯燥讨厌，但是必须对它们进行既谨慎又耐心的考察，才能获得包含在其中的知识。

在血婚制家族中，通婚关系既包括亲兄弟姊妹，也包括从兄弟姊妹，我们只须从其中排除前者，保留后者，就可将血婚制家族变为伙婚制家族。排除一类，同时保留另一类，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它包含着家族结构的根本改变，更不必说还包含着古代家庭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了。它也需要放弃一种特权，这对于蒙昧人来说，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可以假定这种改变开始于几个孤立的事例，其利益逐渐被人认识，但仍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开始时在局部地区被采用，然后逐渐普遍，最后普及到比较进步而仍处于蒙昧阶段的部落，改革运动就从这些部落中开始。这一改革为自然淘汰原则的作用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在这里，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制又一次显示出其意义。从婚级的形成方式来看，从有关婚姻和世系的规则来看，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主要目的在于排除亲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而保留从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前一目的体现在对婚级所加的一项附带规定上；至于后一目的，从婚级的表面来看是不明显的，但通过追溯其世系便可以看出来。

ע


 由此可见，在他们的亲属制中被视为旁系兄弟姊妹的人，包括从、表、再从、再表以至更疏远的兄弟姊妹，都被永远纳入婚姻关系之中，而亲兄弟姊妹则一律被排除在外。澳大利亚人的伙婚群的人数比夏威夷人的多，其结构也略有差异；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事实却是二者共同具有的，即：在一群人中，丈夫的兄弟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在另一群人中，妻子的姊妹关系构成婚姻关系的基础。不过，在夏威夷人中存在着一点不同的地方，即：在必须结成婚姻的人之中并不存在任何婚级。因为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产生了含有氏族萌芽的伙婚群，这就暗示了凡是后来形成氏族组织的人类部落中都可能曾经通行过这种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组织。夏威夷人如果在以前的某个时期曾存在过这种婚级组织的话，那是不足为奇的。

人类制度中三种最重要的、最广泛的制度，即：伙婚制家族、氏族组织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都渊源于类似伙婚群的这样一个先行组织，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找到其萌芽，这一点似应值得注意。我们可以在讨论这种家族的过程中看到证明这一命题正确的佐证。

因为伙婚产生伙婚制家族，所以，一旦将原来存在的亲属制改变一下，使之能表示实际存在于这种家族中的亲属关系，它就产生了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但是，除了伙婚群之外，还需要别的条件才能产生这种结果，即：还需要组成氏族，氏族通过一项有条有理的规则，把向来包括在婚姻关系之中的亲兄弟姊妹永远排除出这种关系之外。当完成这种排除的时候，建立在这种婚姻之上的一切亲属关系势必发生变化；而当亲属制与这种新的亲属关系达到一致时，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就会取代了马来亚式亲属制。夏威夷人具有伙婚制家族，但既没有氏族组织，也没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他们对血婚制家族的旧亲属制的保留使人猜想——这一猜想已为宾汉先生的记录所证实——亲兄弟姊妹还时常包括在伙婚群之中，因而不可能改变旧的亲属制。是否能认为夏威夷式的伙婚群与澳大利亚人的婚级同样古老，这是可疑的，因为后者较我们所知的任何社会结构都更为原始。但是，这两种类型的伙婚群必须存在其一才能产生氏族，正如必须存在氏族才能产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一样。我们将在下文分别讨论这三种组织。

一、伙婚制家族 我们很具体地发现一种习俗，它可以作为打开古代社会某些神秘之门的锁钥，从而解释以前不可能完全理解的现象，这种例子是少见的。夏威夷人的伙婚（普那路亚，pǔnalǔa）就是这样一种习俗。1860年，檀香山法官罗林·安德鲁斯在附有一份夏威夷式亲属制一览表的信中对夏威夷人的亲属关系称谓作了如下的评述：

ע


 “伙婚制的关系颇为混杂。它的起源是这样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兄弟倾向于与他们的妻子相互通室，或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姊妹倾向于与她们的丈夫相互通室；不过，‘普那路亚’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为‘亲爱的朋友’或‘亲密的伙伴’。”安德鲁斯法官所说到的那种倾向，那种在当时可能已经衰落的习俗，被他们的亲属制证明曾在他们之中普遍通行。这些群岛上的最早传教士之一、最近逝世的阿特穆斯牧师于同年寄给作者一张类似的一览表，对同一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ע


 “亲属关系的这种混乱情况乃系亲属之间实行共夫和共妻的古代风俗的结果。”我们在前面一章中曾引宾汉的话，说明他所叙述的多偶制“包括多夫与多妻”。

ע


 巴特勒特博士重述了这一事实，他说：“土著们的羞耻之心与动物相差无几。丈夫多妻，妻子多夫，而且任意交换。”

ע


 他们所发现的这种婚姻形式构成了这样一个伙婚群：其中丈夫们与妻子们集体相互婚配。每一个这种群体，包括因婚姻产生的子女在内，构成一个伙婚制家族；一种由兄弟和其妻子组成，另一种由姊妹和其丈夫组成。

我们倘若再看一下以前表中的夏威夷式亲属制，那么，就可发现：男子称其妻之姊妹为其妻。他妻子所有的姊妹，无论直系与旁系，都是他的妻子。而对于他妻子的姊妹的丈夫，则称之为普那路亚，即他的亲密的伙伴；他的妻子的姊妹们所有的丈夫同他的关系也都是这样。他们集体联婚。这些丈夫们可能不是兄弟；如果是兄弟，则血缘关系自然要超过远亲关系；但是他们的妻子却都是直系和旁系姊妹。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们的姊妹关系是构成这一群体的基础，而她们的丈夫则相互处在普那路亚的关系之中。在另一种建立在丈夫的兄弟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群体中，女子称其丈夫的兄弟为其夫。她丈夫的一切直系与旁系的兄弟都是其夫。而对于她丈夫的兄弟之妻，则称之为普那路亚，她丈夫的兄弟们的妻子们同她都处在普那路亚的关系之中。这些妻子，相互之间可能不是姊妹，其理由与前一种情况相同，虽然在这种习俗的两种情况中，无疑都会存在例外。这些妻子间的关系全都是普那路亚。

伙婚制家族显然是由血婚制家族演变而来的。兄弟们不复娶他们的亲姊妹；而当氏族组织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之后，娶旁系姊妹为妻的风气也就终止了。但是，在这过渡期间，他们仍共有他们其余的妻子。同样，姊妹们不复嫁给她们的亲兄弟；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也不再嫁给她们的旁系兄弟；但是她们仍共有她们其余的丈夫。从血婚制家族到伙婚制家族这一社会进步标志着一次巨大的进步运动的开始，为逐渐导致偶婚制家族并最终导致专偶制家族的氏族组织开辟了道路。

关于伙婚习俗，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祖先当其亲属制形成的时候，必然要普遍流行这种习俗。理由很简单而又确切无疑。伙婚群的婚姻情况解释了这种亲属制中的亲属关系。可以推定，这些关系在这种制度形成时是实际存在的。因此，在这种亲属制存在之先，就必需流行伙婚与伙婚制家族。进而来看文明民族，凡具有氏族组织之民族，例如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和希伯来人，其远祖在古代看来都同样有存在伙婚群的必要，因为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凡在氏族组织之下发展到专偶形式的人类家族，莫不在先前具有渊源于伙婚群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我们将看到：由伙婚群的形成而开始的这一巨大运动，大体上是通过氏族组织的建立来完成的，而在专偶形式出现以前，这种组织总是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并存在一起的。

伙婚习俗的痕迹在有些地方一直保持到野蛮阶段中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亦可见诸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部落之中。最值得注意的记述是凯撒对古代不列登人的婚姻习俗的描写。他说，“十个或十二个丈夫共有其妻子；特别是兄弟共妻，亲子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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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述所表示的正是伙婚制所解释的那种集体通婚的习俗。处于野蛮社会的母亲不能指望有十个或十二个儿子，不论是就一般而论，还是就特殊情况而言，莫不如此；但是，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下——我们有理由推想不列登人具有这种亲属制——总是很容易发现大群兄弟，因为男性从、表兄弟，不论亲疏，与己身的关系一律属于兄弟范畴。据凯撒之说，不列登人的若干兄弟共有其妻。这里，我们发现了伙婚习俗的既简单又纯粹的一个分支。我们预先假定这种习俗可能具有的另一相应的、姊妹共有其夫的群体，凯撒没有直接提到；但它可能作为第一种形式的补充而存在。除第一种形式之外，他提到了亲子共妻的现象。这些妻子未必不是姊妹。无论凯撒所指是否是另一种群体，他的记述表明了存在于不列登人之中的集体多偶婚的范围有多么大；而这也正是引起这位有名的观察家注意的突出事实。凡兄弟与彼此之妻婚配的地方，妻子也与彼此之夫婚配。

希罗多德曾提到处于野蛮阶段中期的马萨吉泰人，他说每个男子只有一个妻子，但是所有的妻子都是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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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记述中，可以推断偶婚制家族已开始取代伙婚制家族。每一夫与一妻相配，这样，这个妻子就成了他的主妻，但在群体的范围之内，夫妻仍是共有的。如果希罗多德是想指一种杂交状况，那么，那种状况可能并不存在。马萨吉泰人虽然对铁一无所知，但他们已有牛羊群，骑马作战，用铜斧和铜矛为武器，会制作和使用车辆（αμαξα）。我们不能设想生活在杂交状况中的民族能达到如此的进化程度。希罗多德还谈到可能处于相同状况中的阿加泰西人，说他们共有妻子，共有者可能都是兄弟，作为一个共有家族中的成员，相互之间既无嫉妒也无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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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希罗多德所记述的这些习俗以及其他部落中的类似习俗，用集体伙婚制来解释要比用多偶制或杂交来解释更加合理和圆满一些。但是希罗多德的记载过于简陋，因而不能说明这些人的实际社会状况。

伙婚习俗的痕迹曾发现于南美洲土著的最不开化的部落中；但不得知其详情。比如，最早访问委内瑞拉沿海部落的航海家曾发现一种可以用伙婚群来加以解释的社会状况。“他们在婚姻上不遵守任何法律或规定，妻子的数目与丈夫的数目皆听其自便，离异也自由无阻，并不认为一方对另一方有何损害。在他们之中，不存在所谓嫉妒之说，各人都尽情地生活，彼此互不生气。……他们的住房为大家共有，其宽大足以容纳一百六十人，虽以棕榈叶为瓦，但却筑得十分坚固，外形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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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部落使用陶器，因此应当处于低级野蛮社会中；但从这种记载来看，他们则刚刚摆脱蒙昧社会。这里的记载与希罗多德的叙述，其所依据的观察都不免失之肤浅。但它至少表明家族与婚姻关系的一种低级状况。

当北美被部分发现时，伙婚制家族似乎已完全消失。据我所知，他们之中也没有关于古代曾流行过伙婚习俗的传说。一般来说，家族已渡过伙婚形式进入了偶婚形式；但是，在这种形式之外仍有种种可以追寻到伙婚群的古代同居制度的痕迹。有一种习俗可以毫无疑问地被认为起源于伙婚，这一习俗在至少四十个北美印第安部落中仍旧受到承认。这种习俗就是：一个男子在与某家的长女结婚之后，根据习惯，她的所有的姊妹在到达结婚年龄之时，他都有权娶以为妻。虽然多妻被普遍承认为男子之特权，但因一个人很难维持几个家庭，所以这是一种很少见诸实行的权利。我们在这种风俗中可发现流行于其远祖中的伙婚习俗的痕迹。毫无疑问，在他们之中有一个时期亲姊妹曾以姊妹关系为基础而加入婚姻关系之中；其中某一人之夫同时也是全体之夫，但丈夫不止一个，因为同群中的其他男子也同他一样都是集体中的共同丈夫。在伙婚制家族绝灭之后，这种权利保留下来为长姊之夫所享有，如果他愿意行使这一权利，他就可以成为全体姊妹之夫。把这种风俗视为古代伙婚习俗的真正遗风，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种家族在人类部落中留下的其他痕迹可在历史著作中找到，这些痕迹有助于表明这种家族在古代不仅存在，而且广泛流行。不过我们并没有必要广泛征引这些例子，因为凡是具有或曾经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部落，就可由这种亲属制本身推论出其祖先过去曾存在过伙婚制家族。

二、氏族组织的根源我们已在上文提到：氏族组织兴起于蒙昧阶段，第一，因为我们发现在低级野蛮社会时它正处在全面发展的阶段；第二，因为我们发现在蒙昧社会状况时它已处于局部发展的阶段。不仅如此，不论是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中，还是在夏威夷人伙婚群中，都可以明显地发现氏族的萌芽。氏族本身亦被发现于澳大利亚人之中，它以婚级为基础，而且显然是由婚级产生的。象氏族这样一种特殊的组织，不可能一旦发生就趋于完善，也不可能凭空产生，也就是说，不可能没有由自然发展而形成的先行基础。它的诞生必须求之于既存的社会因素，它从产生之后到成熟，尚须经过漫长的时间。

我们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之中发现了氏族的原始形式的两条基本规则，即：兄弟姊妹间禁止通婚与女性世系。当氏族出现的时候，女性世系这一点极为明显，因为子女属于母亲的氏族。婚级制度很自然地适应于产生氏族，这一事实十分明显地表明氏族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此外，这种可能性还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加强，即：氏族与一个先行存在的、更加原始的组织有联系，后者在当时仍是社会制度的单位，而这个位置正好是属于氏族的位置。

现在，我们再谈一下夏威夷人的伙婚群，我们可看出它也具有包含氏族萌芽的相同因素。但是，它仅限于这种习俗的女支之中，在那里，直系和旁系的姊妹共有其夫。这些姊妹，以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就是原始氏族的成员。世系必须通过女系追溯，因为子女的父亲不能很有把握地确定。这种特殊形式的集体婚姻一旦成为一种确立的制度，产生氏族的基础就出现了。然后便只须运用智力把这种自然的伙婚群变为一种只包括这些母亲、她们的子女和女系后裔的组织就行了。夏威夷人虽然存在这种群体，但却没有上升到氏族的概念。可是，恰恰是这种群体，这种以母亲的姊妹关系为基础的群体，或与此类似的、以同样的联系原则为基础的澳大利亚人的群体，成为氏族的根源。它就利用这种群体的固有形式，把其中的某些成员及其某些后裔组成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

精确地说明氏族的产生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与环境都属于遥远的古代。但是我们可以探索氏族的历史，一直追溯到估计可能诞生氏族的那样一种古代社会状况。我所想做的也仅止于此。氏族起源于人类进步的低级阶段，起源于极古的社会状况；但就时间而言，它要晚于伙婚制家族的首次出现。氏族之起源于伙婚制家族是十分明显的，后者是由基本上与氏族成员相一致的人群组成的。

氏族组织对古代社会的影响既是保守的又是进取的。在氏族充分发展并扩展到广大地区之后，在经过足够的时间从而使社会受到它的全部影响之后，妻子的数目就不再象以前那样众多，而是稀少了，因为氏族组织倾向于缩小伙婚群，从而最后将它消灭。当氏族组织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优势之后，偶婚制家族就逐渐在伙婚制家族内部产生。其间的过渡阶段虽不能十分确定，但是，若假定伙婚制家族处于蒙昧社会，偶婚制家族处于低级野蛮社会，则家族制由前者到后者的进程就可以相当肯定地推证出来。正是在偶婚制家族开始出现、伙婚群开始消失之后，才有买妻和抢妻的现象。不必探讨目前尚能获得的证据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下面这一结论：氏族组织是最终消灭伙婚制家族、并逐渐缩小蒙昧阶段范围广泛的同居制度的有力因素。我们必须假定氏族组织起源于伙婚群，但也正是氏族组织使社会进步到伙婚制以上的水平。

三、土兰尼亚式或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 这种亲属制与处于原始形式中的氏族组织往往是同时被发现的。它们并不相互依存；不过它们出现的先后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可能相去不远。但是，各种亲属制与各种家族形态有直接的关系。家族表现为一种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本身也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展，最后脱离一种形态而进入另一种较高的形态。反之，亲属制却是被动的；它把家族每经一段长久时间所产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族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

除非当时存在过伙婚和伙婚制家族，否则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便不可能形成。产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条件是：在一个社会中，根据一般习俗，姊妹们集体地与彼此的丈夫结婚，兄弟们集体地与彼此的妻子结婚。为表示存在于这种家族中的实际亲属关系而形成的任何亲属制，都必然是土兰尼亚式的；其本身也必然说明当它形成的时候，这样的家族是存在的。

现在，我打算开始讨论这种值得注意的亲属制，就按照目前仍存在于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中的那种制度来讨论；我要用它作为明显的证据，用以证明当它建立时曾存在过伙婚制家族。这种亲属制在产生它的婚姻习俗消失之后，在家族由伙婚制变为偶婚制形态之后，在两个大陆上一直维持到今天。

为了研究这一证据，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这种亲属制的详细情况。我们以塞内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为美洲加诺万尼亚部落的典型，以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的亲属制为亚洲土兰尼亚部落的典型。本章末尾的附表中列举了这两种形式中同一个人的二百多种基本相同的亲属关系。我在以前一本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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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对七十个美洲即第安部落的亲属制作了全面的记载；在亚洲的部落和民族中，则记载有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泰卢固人和卡纳里斯人的亲属制，在所有这些部落中，凡是表上所示的亲属制，目前在日常中实际都在使用。虽然在不同的部落与民族中，亲属制也存在着差异，但是，其基本特色是不变的。所有这些人，全都用亲属称谓互相问候，所不同的只是：在泰米尔人中，若受问候者年龄幼于问候者，则必须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反之，则用亲属称谓或个人名字均可。但是在美洲的土著中，一律必须使用亲属关系的称谓。他们之所以用这种相互称呼的制度，因为这是一种亲属制度。在古代氏族中，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遭到专偶制破坏之前，它也是每个人得以追溯他本人与同氏族的其他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方法。在很多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人对于自己的亲属关系因己身的性别不同而异。因此，必须对问题重述两次，一次为男子呼，一次为女子呼。但是，虽有这些差别，亲属制还是从头到尾都合乎逻辑的。为表明其特性起见，需要象对待马来亚式亲属制一样，对其几个支系作一些说明。我们选择塞内卡－易洛魁人的亲属制为例。

祖父（Hoc＇－sote）和祖母（Oc＇—sote），孙男（Ha—yä＇－da）和孙女（Ka－yä＇－da），分别是他们在上行系列与下行系列中认为最远的亲属关系。在此以上的祖先和在此以下的后裔，均分别列入这两个范畴。

兄弟姊妹的亲属关系不是笼统的，而是有长幼之分；各有其特别的称谓，如下所示：

兄，Ha＇－je 姊，Ah＇－jé

弟，Ha＇－gǎ妹，Ka＇－gǎ

这些称谓为男女所通用，并且适用于称呼一切较说话者年长或年幼的兄弟姊妹。在泰米尔人中，这些亲属关系本有两套称谓，但现已为两性不加区别地使用了。

第一旁系 己身为男，按照塞内卡人的说法，我兄弟的子女为我的子女（Ha-ah＇-wuk，和Ka-ah＇-wuk），他们每一个人都称我为父亲（Hä＇-nih）。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一个标志性特征。它把我兄弟之子女放进我自己的子女这同一范畴之内。他们既是他的子女，也是我的子女。我兄弟之孙是我的孙男和孙女（Ha-yä＇-da，和Ka-yä＇-da，单数），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父（Hoc＇-sote）。这里所标出的亲属关系就是他们所承认和应用的关系；他们不知有其他的关系。

我们可将某些亲属关系提出来作为标志性的关系。它们通常控制那些在它们之上和之下的亲属关系。当它们在不同部落的亲属制中，甚至在不同族系如土兰尼亚人和加诺万尼亚人的亲属制中相一致之时，它们就建立了它们的基本的共同点。

在第一旁系的女支中，若己身仍为男，我姊妹之子女则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Ha-yǎ＇-wan-da，和Ka-yǎ＇-wan-da），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舅父（Hoc-no＇-seh）。这是第二个标志性特征。它把外甥和外甥女的关系限制在一个男子的直系或旁系姊妹的子女的范围以内，这些外甥与外甥女的子女，同前例一样，都是我的孙，他们每个人也都用合适的相应名称称呼我。

若己身为女，则这些亲属关系就有一部分反过来了。我兄弟的子女是我的侄男与侄女（Ha-soh＇-neh＇，和Ka-soh＇-neh），他们每个人称我为姑母（Ah-ga＇-huc）。值得注意的是男子称姊妹之子女所用的名称与女子称兄弟之子女所用的名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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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侄男与侄女之子女都是我的孙。在女支中，我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母亲（Noh-yeh＇），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孙，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祖母（Oc＇-sote）。

这些子、侄、甥之妻是我的媳（Ka＇-sä），这些女、侄女、外甥女之夫是我的婿（Oc-na＇-hose，这两个称谓都是单数形式），他们也都用合适的相应称谓称呼我。

第二旁系 在本系的男支中，就父党而言，不论己身的性别为何，我父亲的兄弟都是我的父亲，依我的性别称我为他们之子或女。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三个标志性特征：父亲的兄弟都被列入父亲这一亲属关系之中。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我用称呼我的亲兄弟姊妹的同一称谓称呼他们。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四个标志性特征：把各兄弟的子女都列为兄弟妹妹这种亲属关系之中。若己身为男，则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孙；而这些姊妹的子女则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后者之子女是我之孙。若己身为女，则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侄男和侄女，这些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而兄弟及姊妹的子女的子女同样都是我的孙。由此可见，第一旁系中的分类法也适应于第二旁系，这种分类法即使是在第三旁系或更疏远的旁系中，只要是在血缘关系可溯的范围之内，也都适用。

若己身为男，我父亲的姊妹是我的姑母，称我为她之侄。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五个标志性特征：姑母这种亲属关系限指父亲的姊妹以及对我来说处于父亲地位的那些人的姊妹，母亲的姊妹则不算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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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是我的表兄弟姊妹（Ah-gare＇-seh，单数），他们每个人都称我为表兄弟。在己身为男的情况下，我的表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我的表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但若己身为女，则最后这两种亲属关系就将颠倒过来。表兄弟姊妹的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就母党而言，若己身为男，我母亲的兄弟则是我的舅父，称我为他的外甥。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六个标志性特征：舅父这种亲属关系限指母亲的亲兄弟和从兄弟，父亲的兄弟则不算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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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的子女是我的表兄弟姊妹，我表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我表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但若己身为女，则最后这两种亲属关系将颠倒过来。表兄弟姊妹的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在同一旁系的女支中，我母亲的妹妹是我的母亲。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七个标志性特征：直系或旁系的姊妹对于彼此的子女来说，都处于母亲的地位。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八个标志性特征。它确立了姊妹的子女之间的兄弟姊妹关系。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这些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后者的子女是我的孙。若己身为女，则与前例一样，相同的亲属关系也将颠倒过来。

这些兄弟和表兄弟之妻是我的姻姊妹（Ah-ge-ah＇-ne-ah），她们每个人都称我为姻兄弟（Ha-yǎ＇-o），前一称谓的准确意义尚不明了。这些姊妹和表姊妹之夫是我的姊夫或妹夫，他们也都用适当的相应称谓称呼我。在美洲土著的姻亲关系中尚有某些地方保留了伙婚习俗的痕迹，例如，在己身与兄弟之妻的关系上以及在己身与姊妹之夫的关系上。在曼丹人中，我兄弟的妻是我的妻，在庞尼人与阿利卡里人中，情况亦复如此。我丈夫的兄弟之妻，在克劳人中是“我的伙伴”（Bot-ze＇-no-pä-che）；在克里克人中，则称为我的“现住者”（Chu-hu＇-cho-wä）；在猛西人中，则称为“我的朋友”（Nain-jose＇）；在温内巴哥和阿查鄂廷内人中，则是“我的姊妹”。我妻的姊妹之夫，在某些部落中是“我的兄弟”，在另一些部落中是我的“姻兄弟”，而克里克人则称为“我的小分居者”（Un-kä-pu＇-che），其意义如何且不去管它。

第三旁系 这一旁系的各支中的亲属关系，除了增加了一代祖先之外，均与第二旁系的相应各支中的亲属关系相同，因此，只须说明四支中之一支就够了。我父亲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称我为他的孙。这是这种亲属制的第九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标志性特征：父亲的父亲的兄弟都列入祖父这一关系之中，从而防止了将旁系祖先遗漏于这种亲属关系之外。这种把旁系列入直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下行亲属，而且也适用于上行亲属。这种祖父的儿子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这些兄弟的子女是我的子女，这些姊妹的子女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的子女是我的孙。若己身为女，则与前例中一样，相同的亲属关系将颠倒过来。此外，相应的称谓适用于一切场合。

第四旁系 基于相同的理由，也只须说明本系的一支就足够了。我祖父的父亲的兄弟是我的祖父；他的儿子还是我的祖父；后者的儿子是我的父亲；他的子女是我的兄弟姊妹；他们的子女和孙对己身的关系与在其他情况中相同。在第五旁系中，其各支的类别法与第二旁系相应各支的类别法相同，只不过增加了几代祖先而已。

由这种亲属制的性质可知：要正确地划分亲属，就必须具备关于亲属的数字等级的知识。但是，这种显然纷乱的亲属关系，对于习惯于日常使用它的印第安土著来说，并不构成任何困难。

在其他姻亲关系中，塞内卡－易洛魁人有称呼岳父的称谓（Oc-na＇-h＇ose），和称呼公公的称谓（Hä-gä＇-sä）。前者亦可用于称呼婿，可见它是一个互称。此外，还有称呼继父和继母的称谓（Hoc＇-no-ese和Oc＇-no-ese），称呼继子和继女的称谓（Ha＇-no和Ka＇-no）。在许多部落中，有两对岳父母或公婆，因而也有表示这种关系的称谓。称谓的繁多，虽因亲属制的区分严密而有其必要，但仍然令人惊讶。关于塞内卡－易洛魁人和泰米尔人的亲属制的全部情况，请参阅附表。这两种亲属制的相似性是一望而知的。它不仅证明当这种亲属制形成之时，他们的远祖之中曾流行伙婚，而且表明了这种婚姻形式对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同时，它也是人类心理的自然逻辑对于人类经验中所保存的社会制度诸现象的一种最卓越的运用。

我们已经证明了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系是从在它们之前的马来亚式亲属制（或在各个基本方面与之类似的一种亲属制）嫁接出来的。在我们列举的亲属关系中，约有一半在这两种亲属制中均相同。若我们研究一下塞内卡人、泰米尔人同夏威夷人在亲属关系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会发现，这些差歧就在于那些由兄弟姊妹通婚或不通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之上。例如，在前两种人中，我姊妹的儿子是我的外甥，但在后者中，却是我的儿子。这两种亲属关系表示了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之间的不同。因伙婚取代血婚而引起的亲属关系的变化使马来亚式亲属制变为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但是，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什么具有伙婚制家族的夏威夷人不根据其家族制来改变其亲属制呢？答案已经在前文提到过了，但在这里不妨重复一下。家族形态总是先亲属制而存在。在波利尼西亚，当亲属制仍是马来亚式的时候，家族已是伙婚制的了；在美洲，当亲属制仍是土兰尼亚式的时候，家族已是偶婚制的了；在欧洲和西亚，当家族变为专偶制的时候，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似乎还维持了一个时期，然后才衰亡而由雅利安制所取代。不仅止此，虽然家族经历了五种形态，但就我们所知，却仅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亲属制。只有当一场有系统的社会变革涉及到异常广泛的范围的时候，已经建立的亲属制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将会发现氏族组织的力量与普遍性都足以使马来亚式亲属制改变为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当专偶制在人类家族较为进步的分支中彻底建立起来时，它的力量也足以与财产的力量一道推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代之以雅利安式亲属制。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来解释土兰尼亚式亲属关系中那些与马来亚式亲属关系不同之处的起源。伙婚制与氏族组织是进行这一解释的基础。

一、若己身为男，我的各支亲、从兄弟之子女都是我的子女。

理由：按照塞内卡人的说法，我兄弟之妻既是他们之妻也都是我之妻。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这种亲属制形成的时候的情况。这一点与马来亚式相同，其理由见对马来亚式亲属制所作的解释。

二、若己身为男，我的各支亲、从姊妹之子女都是我的外甥和外甥女。

理由：在氏族组织中，根据氏族的一项规定，这些女人不能是我的妻子。因此，她们的子女不能再是我的子女，而是同我处于一种更疏远的亲属关系之中；这样就产生了外甥和外甥女这种新的亲属关系。这是与马来亚制不同之点。

三、若己身为女，我的各支亲、从兄弟之子女都是我的侄男和侄女。

理由同二。这一点也与马来亚式亲属制不同。

四、若己身为女，我的各支亲、从姊妹之子女，我的表姊妹的子女，都是我的子女。

理由：她们的丈夫也都是我的丈夫。严格地说，她们的子女是我的别出子女，在鄂吉布瓦人和其他某些阿耳贡金部落中正是这样称呼的；但是在塞内卡－易洛魁人和泰米尔人中，这些人还是依照古代的分类法而被列入我的子女的范畴，其理由见对马来亚式亲属制所作的解释。

五、这些子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他们都是我的子女的子女。

六、这些侄男、外甥、侄女、外甥女的子女都是我的孙。

理由：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这些亲属关系是同一种人的亲属关系，而马来亚式亲属制被假定存在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之先。在没有发明新的名称之前，总是会沿用旧的名称的。

七、我父亲的亲、从兄弟都是我的父亲。

理由：他们都是我母亲的丈夫。这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相同。

八、我父亲的亲、从姊妹都是我的姑母。

理由：在氏族组织中，她们都不可能是我父亲之妻；所以，以前的那种母亲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亲属关系，于是产生了姑母这种关系。

九、我母亲的亲、从兄弟都是我的舅父。

理由：他们不再是我母亲的丈夫，因此，必然同我处于一个较父亲为疏远的亲属关系中，于是产生了舅父这种新的亲属关系。

十、我母亲的亲、从姊妹都是我的母亲。

理由同四。

十一、我父亲的亲、从兄弟的子女，我母亲的亲、从姊妹的子女，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理由：这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相同，理由已在解释马来亚式亲属制时说明过了。

十二、我的亲、从舅父和亲、从姑母之子女都是我的表兄弟姊妹。

理由：在氏族组织中，所有这些舅父与姑母都不能与我的父亲和母亲通婚，因此，他们的子女同我的关系不能象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那样为兄弟姊妹的关系，而必须是处在一个更为疏远的关系中，这样就产生了表兄弟姊妹的新亲属关系。

十三、在泰米尔人中，若己身为男，则我的表兄弟的子女都是我的侄男与侄女，而我的表姊妹的子女则都是我的子女。这一点恰好与塞内卡－易洛魁人的规则相反。它有助于说明：在泰米尔人产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时，我的表姊妹都是我的妻，而我的表兄弟之妻则不是我的妻。在与己身有亲属关系的二百个人之中，这两种亲属制仅在这种亲属关系上存在着唯一重大的区别，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

十四、我祖父母的兄弟姊妹都是我的祖父或祖母。

理由：这一点与马来亚式亲属制相同，其理由见对马来亚式亲属制所作的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更加明白地看出：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这两种相同的亲属制均渊源于马来亚式亲属制；而且，在马来亚人未移居太平洋岛屿上之前，马来亚式亲属制一定曾普遍流行于亚洲。此外，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亲属制一定是以马来亚式的形态，从亚洲的一个共同祖源，随血统而在这三个种族的祖先中传播开来的，而后来被土兰尼亚族系和加诺万尼亚族系的远祖改良成现在的形式。

我们已经通过对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解释，说明了这种亲属制的主要亲属关系，而且看到这种亲属关系是实际存在于伙婚制家族中的（就其对亲子血统关系所可能知者而言）。这种制度本身说明它是一种有机的发展物，若是没有充分的原因它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由伙婚制家族产生的这种推论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应当注意到：若干姻亲关系已经改变了。

这种制度视所有的兄弟为彼此之妻的丈夫，视所有的姊妹为彼此之夫的妻子，他们是作为集体而通婚的。在这种制度形成的时候，一个男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直系或旁系的兄弟——具有这种关系的人是为数众多的，那么，他就因这个兄弟的妻子而多了一个妻子。同样，一个女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直系或旁系姊妹——具有这种关系的人同样是为数众多的，那么，她就因这个姊妹的丈夫而多了一个丈夫。丈夫的兄弟关系和妻子的姊妹关系构成这种关系的基础。夏威夷人伙婚的习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就理论而言，这个时期的家族应与由婚姻关系结成的群体大小相等；但是实际上，这种家族为了便于居住和生存，必然分为许多小家族。比如，不列登人由十个或十二个兄弟与彼此之妻相互通婚，这就可以视为是伙婚群的一般分群的大小。共产的生活方式似乎是起源于血婚制家族的需要，然后由伙婚制家族所继承，再后被传递到美洲土著的偶婚制家族之中，在这些人中，这种生活方式一直维持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在他们之中现已不存在伙婚了，但是伙婚所产生的亲属制，在使之产生的那种习俗消亡之后却依然健在。我们对于野蛮部落的家庭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已经作了些初步的研究。关于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习俗和他们的生存方式的知识，自然会十分有助于解决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问题。

我们已经用两种平行的亲属制，按照两种家族形态起源，对这两种形态作出了说明。证据似乎是确凿无疑的。当人类已经从一种更低级的状况进入血婚制家族这种结构之后，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从第一种形态到第二种形态是自然的过渡；是人类通过观察与经验由低级进入高级社会状况的一种发展。这是人类智力和德道品质能够提高所得出的结果。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体现了人类度过大部分蒙昧阶段时所取得的进步的基本内容。虽然第二种家族较诸第一种家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是它距离专偶制家族尚十分遥远。假若我们比较一下这几种家族形态，我们就会对蒙昧社会进步之缓慢得到一种印象，在那个社会中，促进进步的因素微乎其微，而障碍则惊人之多。年复一年、时进时退的几乎停滞不前的生活无疑就是当时局面进展的特征；但是社会的总动向仍是从低级状况走向高级状况，否则人类就会停留在蒙昧社会之中了。发现人类开始其伟大的和惊人的进步历程的可靠起点总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纵然它仅限于血婚制这样特殊的家族形态，纵然它是如此接近于发展阶梯的底层。

纽约州塞内卡-易洛魁印第安人与操达罗毗荼语泰米尔方言的南印度人的亲属制度对照表



	人身关系说明
	塞内卡-易洛魁的亲属称谓
	译称
	泰米尔的亲属称谓
	译称



	（1）我的曾祖父`之父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muppáddan
	我的第三代祖父



	（2）我的曾祖父之母
	oc'-sote
	我的祖母
	En muppáddi
	我的第三代祖母



	（3）我的曾祖父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ûddan
	我的第二代祖父



	（4）我的曾祖母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ûddi
	我的第二代祖母



	（5）我的祖父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ǎddǎn
	我的祖父



	（6）我的祖母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ǎddi
	我的祖母



	（7）我的父
	hä'-nih
	我的父
	En tǎkkǎppǎn
	我的父



	（8）我的母
	no-yeh'
	我的母
	En táy
	我的母



	（9）我的子
	hâ-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0）我的女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1）我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2）我的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3）我的曾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irandám pêrǎn
	我的第二代孙男



	（14）我的曾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irandám pêrtti
	我的第二代孙女



	（15）我的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mǔndam pêrǎn
	我的第三代孙男



	（16）我的玄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mǔndam pêrtti
	我的第三代孙女



	（17）我的兄
	hä'-je
	我的兄
	En tamaiyǎn，b aüüǎn
	我的兄



	（18）我的姊
	ah'-je
	我的姊
	En akkàrl，b tamǎkay
	我的姊



	（19）我的弟
	ha'-gǎ
	我的弟
	En tambi
	我的弟



	（20）我的妹
	ka'-gǎ
	我的妹
	En tangaichchi，b tangay
	我的妹



	（21）我的兄弟们
	da-yä-guä-dan'-no-dä
	我的兄弟们
	En sǎkothǎree
	我的兄弟们（梵语）



	（22）我的姊妹们
	da-yä-guä-dan'-no-dä
	我的姊妹们
	En sǎkothǎrckǎl
	我的姊妹们（梵语）



	（23）我的兄弟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24）我的兄弟之子之妻（男子呼）
	ka'-säh'
	我的媳
	En mǎrumǎkǎl
	我的媳，亦称侄女



	（25）我的兄弟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26）我的兄弟之女之夫（男子呼）
	oc-na'-hose
	我的婿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婿，亦称甥



	（27）我的兄弟之孙男（男子呼）
	ha-h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28）我的兄弟之孙女（男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29）我的兄弟之曾孙男（男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irandám pêrǎn
	我的第二代孙男



	（30）我的兄弟之曾孙女（男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irandám pêrtti
	我的第二代孙女



	（31）我的姊妹之子（男子呼）
	ha-yǎ'-wan-da
	我的外甥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外甥



	（32）我的姊妹之子之妻（男子呼）
	ka'-sä
	我的媳
	En mǎkǎl
	我的女



	（33）我的姊妹之女（男子呼）
	ka-yä'-wa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34）我的姊妹之女之夫（男子呼）
	oc-ná'-hose
	我的婿
	En mǎkǎn
	我的子



	（35）我的姊妹之孙男（男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36）我的姊妹之孙女（男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37）我的姊妹之曾孙男（男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irandám pêrǎn
	我的第二代孙男



	（38）我的姊妹之曾孙女（男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irandám pêrtti
	我的第二代孙女



	（39）我的兄弟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40）我的兄弟之子之妻（女子呼）
	ka'-sä
	我的媳
	En mǎkǎl
	我的女



	（41）我的兄弟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42）我的兄弟之女之夫（女子呼）
	oc-na'-hose
	我的婿
	En mǎkǎn
	我的子



	（43）我的兄弟之孙男（女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44）我的兄弟之孙女（女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45）我的兄弟之曾孙男（女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irandám pêrǎn
	我的第二代孙男



	（46）我的兄弟之曾孙女（女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irandám pêrtti
	我的第二代孙女



	（47）我的姊妹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48）我的姊妹之子之妻（女子呼）
	ka'-sä
	我的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媳，亦称侄女



	（49）我的姊妹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50）我的姊妹之女之夫（女子呼）
	oc-na'-hose
	我的婿
	En mǎkǎn
	我的子



	（51）我的姊妹之孙男（女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52）我的姊妹之孙女（女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53）我的姊妹之曾孙男（女子呼）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irandám pêran
	我的第二代孙男



	（54）我的姊妹之曾孙女（女子呼）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irandám pêrtti
	我的第二代孙女



	（55）我的父亲之兄弟
	hä'-nih
	我的父
	En periya tǎkkǎppǎn
	我的伯父（长于父者）


	
	
	
	En seriya tǎkkǎppǎn
	我的叔父（幼于父者）



	（56）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妻
	uc-no'-ese
	我的别母
	En táy
	我的母



	（57）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长于己者）
	hä'-je
	我的兄
	En tǎmaiyǎn
	我的兄



	（58）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幼于己者）
	ha'-gǎ
	我的弟
	En tambi
	我的弟



	（59）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子之妻
	ah-ge-ah'-ne-ah
	我的嫂或弟妇
	En maittuni（o.）aüüi（y.）
	我的从姊妹，亦称嫂或弟妇



	（60）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长于己者）
	ah'-je
	我的姊
	En akkarl b，tamakay
	我的姊



	（61）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幼于己者）
	ka'-gǎ
	我的妹
	En tangaichchi b，tangay
	我的妹



	（62）我的父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ha-yǎ'-o
	我的姊夫、妹夫
	En mǎittǔnǎn
	我的姊夫或妹夫亦称从兄弟



	（63）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64）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65）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66）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67）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外甥



	（68）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69）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70）我的父亲的兄弟的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71）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72）我的父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73）我的父亲的姊妹
	ah-ga'-huc
	我的姑母
	En attai
	我的姑母



	（74）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夫
	hoc-no'-ese
	我的别父
	En máman
	我的姑父



	（75）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attán b，mǎittǔnǎn
	我的表兄弟



	（76）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chchǎn
	我的表兄弟



	（77）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ah-ge-ah'-ne-ah
	我的嫂或弟妇
	En tangay
	我的妹



	（78）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mǎittuni
	我的表姊妹



	（79）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mǎchchi b，mǎchchǎrl
	我的表姊妹



	（80）我的父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ha-yǎ-o'
	我的姊夫或妹夫
	En aüüan（o.）tambi（y.）
	我的兄或弟



	（81）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82）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kǎn
	我的子



	（83）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84）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85）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kǎn
	我的子



	（86）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87）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88）我的父亲的姊妹的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89）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90）我的父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91）我的母亲的兄弟
	hoc-no'-seh
	我的舅父
	En mamǎn
	我的舅父



	（92）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妻
	ah-gǎ-nê-ah
	我的舅母
	En mǎme
	我的舅母



	（93）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ittǔnǎn
	我的表兄弟



	（94）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chchǎn
	我的表兄弟



	（95）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子之妻
	ah-ge-ah'-ne-ah
	我的嫂或弟媳
	En tǎngay
	我的妹



	（96）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mǎittǔni
	我的表姊妹



	（97）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mǎchchärl
	我的表姊妹



	（98）我的母亲的兄弟之女之夫
	ha-yǎ'-o
	我的姊夫或妹夫
	En aüüan（o.）tambi（y.）
	我的兄或弟



	（99）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00）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kǎn
	我的子



	（101）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102）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03）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kǎn
	我的子



	（104）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05）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06）我的母亲的兄弟的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107）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08）我的母亲的兄弟之曾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09）我的母亲的姊妹
	no-yeh'
	我的母
	En pêriyǎ táy（长于母者）sěriyǎ táy（幼于母者）
	我的长母我的少母



	（110）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夫
	hoc-no'-ese
	我的继父
	En tǎkkǎppǎn（长或少）
	我的父（伯父或叔父）



	（111）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长于己者）
	hä'-je
	我的兄
	En tǎmǎiyǎn，b，aüüan
	我的兄



	（112）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幼于己者）
	ha'-gǎ
	我的弟
	En tambi
	我的弟



	（113）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子之妻
	ah-ge-ah'-ne-ah
	我的嫂或弟妇
	En mǎittǔni
	我的嫂或弟妇，亦称从姊妹



	（114）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长于己者）
	ah'-je
	我的姊
	En akkàri，b，tǎmǎkay
	我的姊



	（115）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幼于己者）
	ka'-gǎ
	我的妹
	En tǎngǎichchi，b，tangay
	我的妹



	（116）我的母亲的姊妹之女之夫
	ha-yǎ'-o
	我的姊夫或妹夫
	En mǎittǔnǎn
	我的姊夫或妹夫、亦称从兄弟



	（117）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18）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19）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20）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121）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外甥



	（122）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23）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124）我的母亲的姊妹的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25）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26）我的母亲的姊妹之曾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27）我的父之父的兄弟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ǎddǎn（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父，伯或叔



	（128）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子
	hä'-nih
	我的父
	En tǎkkǎppǎn（单数及复数）
	我的父，伯或叔



	（129）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长于己者）
	hä'-je
	我的兄
	En aüüan，b，tǎmǎiyǎn
	我的兄



	（130）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长于己者）
	ha'-gǎ
	我的弟
	En tambi
	我的弟



	（131）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32）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33）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34）我的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135）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36）我的父之父的兄弟之玄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37）我的父之父的姊妹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ǎddi（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母，伯或叔



	（138）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ah-ga'-huc
	我的姑母
	En táy （单数及复数）
	我的长母或少母



	（139）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tǎmǎkǎy（o.） tǎngǎy（y.）
	我的姊或妹



	（140）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姊妹
	En tǎmǎkǎy（o.） tǎngǎy（y.）
	我的姊或妹



	（141）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外甥



	（142）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43）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144）我的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45）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46）我的父之父的姊妹之玄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47）我的母之母的兄弟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ǎddǎn（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父，伯或叔



	（148）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hoc-no-seh
	我的舅父
	En mǎmǎn
	我的舅父



	（149）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ittǔnǎn
	我的表兄弟



	（150）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女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chchǎn
	我的表兄弟



	（151）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52）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女子呼）
	ha-soh'-neh
	我的侄男
	En mǎkǎn
	我的子



	（153）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女（男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154）我的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女（女子呼）
	k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55）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56）我的母之母的兄弟之玄孙女
	ka-yǎ'-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57）我的母之母的姊妹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ǎddi （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母，伯或叔



	（158）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no-yeh'
	我的母
	En táy（单数及复数）
	我的长母或少母



	（159）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长于己者）
	ah'-je
	我的姊
	En tǎmǎkǎy
	我的姊



	（160）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幼于己者）
	ka'-ga
	我的妹
	En tǎngǎy
	我的妹



	（161）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子（男子呼）
	ha-yǎ'-wän-da
	我的外甥
	En mǎrǔmǎkǎn
	我的外甥



	（162）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63）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外甥女



	（164）我的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女子呼）
	ka-ah'-wuk
	我的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65）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玄孙男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66）我的母之母的姊妹之玄孙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67）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irandám pǎddǎn
	我的第二代祖父



	（168）我的父之父之父之兄弟之子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ǎddǎn （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父，伯或叔



	（169）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子之子
	hä'-nih
	我的父
	En tǎkǎppǎn （单数及复数）
	我的父，伯或叔



	（170）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之子（男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171）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男



	（172）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
	oc'-sote
	我的祖母
	En irandám pǎddi
	我的第二代祖母



	（173）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ǎddi （单数及复数）
	我的祖母，伯或叔



	（174）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
	no-yeh'
	我的母
	En táy （单数及复数）
	我的长母或少母



	（175）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之女（男子呼）
	ah'-je
	我的姊
	En tǎmǎkǎy b，tǎngǎy（？）
	我的姊或妹



	（176）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之女
	ha-soh'-neh
	我的侄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侄女



	（177）我的父之父之父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之女之女
	h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78）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irandám pǎddǎn
	我的第二代祖父



	（179）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hoc'-sote
	我的祖父
	En pǎddǎn （单数或复数）
	我的祖父，伯或叔



	（180）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
	hoc-no'-seh
	我的舅父
	En mǎmǎn
	我的舅父



	（181）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男子呼）
	ah-gǎre'-seh
	我的表兄弟
	En mǎittǔnǎn
	我的表兄弟



	（182）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之子（女子呼）
	ha-ah'-wuk
	我的子
	En mǎrǔmǎkǎn
	我的侄男



	（183）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兄弟的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
	ha-yä'-da
	我的孙男
	En pêrǎn
	我的孙



	（184）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oc'-sote
	我的祖母
	En irandám pǎddi
	我的第二代祖母



	（185）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oc'-sote
	我的祖母
	En pǎddi （单数或复数）
	我的祖母，伯或叔



	（186）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
	no-yeh'
	我的母
	En táy （单数或复数）
	我的长母或少母



	（187）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长于己者）
	ah'-je
	我的姊
	En akkárl
	我的姊



	（188）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之女（男子呼）
	ka-yǎ'-wän-da
	我的外甥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189）我的母之母之母的姊妹的女之女之女之女之女
	ka-yä'-da
	我的孙女
	En pêrtti
	我的孙女



	（190）我的夫
	da-yake'-ne
	我的夫
	En kǎnǎvan，b，purnshan
	我的夫



	（191）我的妻
	da-yake'-ne
	我的妻
	En mǎinavi，b pernchátti
	我的妻



	（192）我的夫之父
	hä-ga'-sä
	我的公公
	En mámǎn，b，mámanär
	我的舅，亦称公公



	（193）我的夫之母
	ong-ga'-sä
	我的婆婆
	En mámi，b，mánnai
	我的姑，亦称婆婆



	（194）我的妻之父
	oc-na'-hose
	我的岳父
	En mǎmǎn
	我的舅，亦称父



	（195）我的妻之母
	oc-na'-hose
	我的岳母
	En mámi
	我的姑



	（196）我的婿
	oc-na'-hose
	我的婿
	En mápillai，b，mǎrǔmǎkǎn
	我的婿，亦称甥



	（197）我的媳
	ka'-sä
	我的媳
	En mǎrǔmǎkǎl
	我的媳，亦称侄女



	（198）我的继父
	hoc-no'-ese
	我的后父
	
	（寡妇不得再嫁）



	（199）我的继母
	oc-no'-ese
	我的后母
	En sěriya táy
	我的少母



	（200）我的妻之前夫之子，或夫之前妻之子
	ha'-no
	我的继子
	En mǎkǎn
	我的子



	（201）我的妻之前夫之女，或夫之前妻之女
	ka'-no
	我的继女
	En mǎkǎl
	我的女



	（202）我的异父或异母兄弟
	
	
	En aüüan（o.）tambi（y.）
	我的兄或弟



	（203）我的异父或异母姊妹
	
	
	En akkárl（o.）tǎngǎy（y.）
	我的姊或妹



	（204）我的夫之兄弟
	ha-yǎ'-o
	我的大伯或小叔
	En mǎittǔnǎn
	我的大伯或小叔，亦称从兄弟



	（205）我的姊妹之夫（男子呼）
	ah-ge-ah'-ne-o
	我的姊夫或妹夫
	En mǎittǔnǎn
	我的姊夫或妹夫，亦称从兄弟



	（206）我的姊妹之夫（女子呼）
	ha-yǎ'-o
	我的姊夫或妹夫
	En attan（o.）maichchǎn
	我的姊夫或妹夫，亦称从兄弟



	（207）我的妻之兄弟
	ah-ge-ah'-ne-o
	我的内兄弟
	En mǎittǔnǎn
	我的内兄弟，亦称从兄弟



	（208）我的妻之姊妹之夫
	
	无亲戚关系
	En salǎkǎn
	我的僚婿，亦称从兄弟



	（209）我的夫之姊妹之夫
	
	无亲戚关系
	En sakotaran
	我的姊夫或妹夫，亦称从兄弟



	（210）我的妻之姊妹
	ka-yǎ'-o
	我的大姨或小姨
	En korlunti（o.）mǎittûini
	我的大姨或小姨，亦称从姊妹



	（211）我的夫之姊妹
	ah-ge-ah'-ne-o
	我的大姑或小姑
	En nattǎnae
	我的大姑或小姑，亦称从姊妹



	（212）我的兄弟之妻（男子呼）
	ka-yǎ'-o
	我的嫂或弟妇
	En aüüi（o.）mǎittǔni（y.）
	我的嫂或弟妇，亦称从姊妹



	（213）我的兄弟之妻（女子呼）
	ah-ge-ah'-ne-o
	我的嫂或弟妇
	En aüüi（o.）mǎittǔni（y.）
	我的嫂或弟妇，亦称从姊妹



	（214）我的夫之兄弟之妻
	
	无亲戚关系
	En orakatti
	我的妯娌，亦称从姊妹



	（215）我的妻之兄弟之妻
	
	无亲戚关系
	En tǎmǎkǎy（o.）tǎngǎy（y.）
	我的内嫂或内弟妇，亦称从姊妹



	（216）寡妇
	go-no-kw'-yes'-hä'-ah
	寡妇
	En kiempun
	寡妇



	（217）鳏夫
	ho-no-kw'-yes'-hä'-ah
	鳏夫
	
	



	（218）双生子
	tas-geek'-hǎ
	双生子
	Dithambathie
	双生子（梵语）





〔注意〕表中的En即“我的”之意。




本章注释




[1]〔怀特注〕正象我们已在第31页所看到的那样，摩尔根是从夏威夷人的伙婚习俗得出这一术语的。



[2] 伊排与卡波塔是集体通婚的。伊排生慕里，反过来慕里生伊排；与此相同，卡波塔生玛塔，反过来玛塔生卡波塔；这样，伊排和卡波塔之孙彼此之间既是从兄弟姊妹，又复为伊排与卡波塔；因而他们生来就是夫妇。



[3] 〔怀特注〕参看详细的“关于夏威夷人亲等的注释”，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52—453页和457页，该词在彼处拼作pinalua。



[4]〔怀特注〕同上书，第457页。



[5]〔怀特注〕见本书第350页。



[6]塞缪尔·巴特勒特，《夏威夷传教简史》（波斯顿，1871年），第5页。



[7]凯撒，《高卢战记》，5.14。



[8]希罗多德书，1.216。



[9]“他们同女人的性关系是混乱的，他们之间可能是兄弟，而因为他们彼此都是亲属，所以他们可能既不嫉妒也不憎恨他们的伙伴。”——希罗多德书，4.104。



[10]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约翰·斯蒂文斯上校译，六卷本（伦敦，1725—1726年），Ⅰ，216。在谈到巴西海滨的部落时，艾瑞腊继续说道，“他们居住在大茅屋（bohios）之中，每一个村子大约有八个大茅屋，里面住满了人，放着睡觉用的吊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野兽无异，毫无正义感与礼节。”——同上书Ⅳ，94。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对于秘鲁的某些最低级的部落的婚姻关系也作了同样鄙视的记叙。——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保罗·雷科特译（伦敦，1688年），第10页。



[11]《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79—382页。



[12]〔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侄与甥，一律作nephew；不分侄女与外甥女，一律作niece，故摩尔根作此语。



[13]〔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姑母与姨母，一律作aunt，故摩尔根作此语。



[14]〔译者注〕因英语中不分舅父与伯父、叔父，一律作uncle，故摩尔根作此语。




第四章 偶婚制

ע


 家族和父权制家族



偶婚制家族——如何构成——它的特点——氏族组织对它的影响——向偶婚发展是较晚近的事情——应当在发现最高范例的地方研究古代社会——父权制家族——其基本特点为父权——一夫多妻制是次要的——与此类似的罗马家族——以前的家族中不存在父权

当美洲土著被发现的时候，其中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那些部分，已经进入偶婚制家族。在以前的阶段必然存在过的庞大的婚姻群体已经消失，取代它们的是婚姻对偶，这些对偶组成了个体化的家族，虽然只是部分地个体化，却已十分明显。在这种家族中可以看到专偶制的萌芽，但这种萌芽现象在若干基本特色方面尚未达到专偶制的地步。

偶婚制家族是一种个别而且特殊的家族。几个这样的家族常常居住在一幢房子里，构成一个共同的家室，在生活中实行共产的原则。几个这样的家族联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家室，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种家族的组织过于薄弱，不足以单独应付生活的艰苦。虽然如此，这种家族却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相婚配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若干专偶制家族的特点。这时妇女不仅是其丈夫的主妻，她也是他的伴侣，是为他安排饮食的主妇，她所生的子女现在也开始稍有把握地确认为他的亲生子女了。他们共同照料子女，因此，育儿生女有助于巩固这种结合并使之能维持长久。

但是，这种婚姻制度也象这种家族一样特别。男子寻找妻子，并不象文明社会中那样出于爱情，他们对爱情一无所知，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理解爱情的地步。

ע


 因此，婚姻不是以感情，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事实上，子女的婚姻都是由母亲们安排的；而且，一般来说，将要结婚的双方并不知道议婚的情况，婚姻也无须征得他们的预先同意。因此，常常有完全不相识的男女突然间便成为夫妇的现象。在某个适当的时候，他们被告知成亲，并举行一次简单的婚礼。这就是易洛魁人以及许多其他印第安部落中流行的方式。服从这种婚约是一种很少有人拒绝的义务。在结婚之前，对新娘氏族中与新娘关系最密的亲属赠送礼物——礼物略含有购买的意思——是这种婚姻手续中的特色之一。但是，婚姻关系只能继续到结婚双方愿意维持时为止。正因如此，我们才适当地标以偶婚制家族之名。丈夫可以任意抛弃妻子，另娶他妻而不遭非议，妇女也享有同样权利，可以离弃原夫另嫁他人，而不违背其部落与氏族的习俗。但是，反对这种离异的舆论情绪逐渐形成，并日益强烈。在一对夫妇之间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异迫在眉睫的时候，双方氏族中的亲属就出来试图使之和解，他们的努力有时会获得成功，但若他们未能成功地排难解纷，也就只好听其离异。于是，妻子离开她丈夫的家，带走她的子女（这些子女被视为归女方独有）和她的个人财产，而她的丈夫对她的财产不能有任何要求；若在共同家室之中女方亲属占多数（常常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丈夫离开其妻子之家。

ע


 由此可见，婚姻关系能否维持是由男女双方的意愿来决定的。

这种婚姻关系还有另一特点，它表明：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著尚未达到专偶制所要求的智力发展水平。在智力很高的易洛魁人和其他同样进步的印第安部落中，一般来说，丈夫可以用很严厉的惩罚来要求妻子的贞操，但是他却不承认自己有相应的义务。单方面的贞操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此外，一夫多妻被普遍视为男子的权利，虽然这种习俗因无力任其放纵而受到限制。还有一些习俗有助于进一步表明：若就专偶制这一伟大的制度的精确定义而言，他们尚未有专偶制的概念，这些习俗用不着列举了。当然，例外是很可能存在的。但我相信：在一般的野蛮部落中，情况都是如此。区别偶婚制与专偶制的主要特点在于前者缺乏独占的同居，当然，有许多例外不能一概而论。旧的婚姻制度——其记录仍保存在亲属制之中——无疑残留下来了，但其形式受到了削减和限制。

就我们所知，在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村居印第安人中，情况与此相比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同。试比较一下美洲各土著的结婚和离婚的习俗，就不难看出：它们是极为类似的，其类似的程度足以说明它们同出一源。我们在这里只能列举少数几个例子。克拉维黑罗说：在阿兹特克人中，“一切婚姻都由父母决定，从未有过不经父母同意的婚姻。”

ע


 “一个祭司把新娘的外衣（huepilli）和新郎的外衣（tilmatli）系在一起，于是，婚约就在这种仪式中大体完成了。”

ע


 艾瑞腊在说到同样的仪式之后指出：“新娘所带来的一切东西都牢牢记住，这样在离婚的时候财产就可以分开，而离婚的事在他们当中是常有的；男人带着女儿，女人带着儿子，双方可以再自由婚嫁。”

ע




我们将会注意到，阿兹特克印第安人同易洛魁人一样，选择妻子并不是个人的事情。在这两种人中，选择妻子与其说是个人的事情，不如说是公众的或氏族的事务，因此，它仍处于父母的绝对控制之下。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未婚男女间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因为没有恋爱的事情发生，所以也不存在这种婚姻妨碍恋爱的问题，在这种婚姻中，个人的意愿是不被考虑的，而且实际上也不重要。再者，阿兹特克人象易洛魁人一样，妻子的财产是分开保管的，遇上离婚的时候——正象该作者所说的那样，离婚的事是常见的——她可以根据印第安人的普通习俗保留她的财产。最后一点，在易洛魁人中，妻子在离婚之时带走所有的子女，而在阿兹特克人中，则是夫取其女，妻取其子；这是对古代习俗的修改，它反映出阿兹特克人的祖先以前也曾有过一个时期具有易洛魁印第安人的那种规定。

艾瑞腊在概述尤卡坦的居民时，还曾说过：“以前他们习惯于在二十岁的时候结婚，而后来则在十二或十四岁时结婚。由于对妻子并无爱情，他们每每因极小的事情而离异。”

ע


 尤卡坦的马雅人在文化和发展上都高于阿兹特克人；但其婚姻也受需要的原则所支配，而不由个人的选择所决定，因此，婚姻关系的不稳定以及离婚随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决定，就不足为怪了。此外，在村居印第安人中，公认一夫多妻是男子的权利，而且一夫多妻之风似较比它落后的部落更为普遍流行。这里讲的纯粹是印第安人的制度的简况，但也是野蛮人制度的简况，它有力地揭示了在相对程度上比较进步的土著的实际情况。对待婚姻关系这样个人的事情，却不征询当事人的愿望或选择，再没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能说明这些人的野蛮状况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促使伙婚制家族发展到偶婚制家族的某些影响。在伙婚制家族中，出于社会状况的需要，或多或少已出现一男一女相配的事实，每一个男子在其诸妻之中有一个主妻，每一个女子在其诸夫之中有一个主夫；因此，从一开始起伙婚制家族的倾向就是走向偶婚制家族。

氏族组织是完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媒介；但过程是漫长的和渐进的。第一，氏族组织没有立即结束由习惯建立的集体通婚的状况；而是仅只禁止氏族内亲兄弟姊妹的通婚以及亲姊妹的子女的通婚，因为所有这些人属于同一氏族。亲兄弟仍可共享其妻子，亲姊妹仍可共享其丈夫；因此，氏族只不过是缩小了伙婚的范围，而并未直接妨碍伙婚。但是，它却把氏族内的每一祖先的全部女系后裔永远排斥到婚姻关系之外了，这是对先前的伙婚群的一个巨大改革。当氏族再行分划的时候，这种禁止就被带到氏族的分支中去了，也象在易洛魁人中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第二，氏族组织的结构和原则容易造成一种反对血婚的成见，因为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通婚的好处通过在氏族外进行婚姻的实践而渐渐为人所发现。这种成见似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直到最后唤起了一种反对血婚的公共情绪，这种情绪在美洲土著被发现时已在他们之中极为普遍。

ע


 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在亲属表所列举的血亲中，没有一种是能够通婚的。由于必须在氏族之外求妻，因此，通过谈判和购买来娶妻之风便继之而起。当氏族的影响变得普遍的时候，它必然是逐步地使以前多妻的情况变为妻子稀少；其结果遂逐渐地减少了伙婚群中的人数。这种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有足够的根据推断当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形成的时候，这种群体是存在的。它们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虽然这种亲属制依然保留着。这些群体必然逐渐衰落，并因偶婚制家族的普遍建立而最终消失。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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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寻求妻子的时候，他们并不限于在自己的部落、甚至不限于在友好的部落中寻求，而是可以通过武力从敌对的部落中俘获妇女为妻。这就为印第安人保全女俘的性命而杀死男俘的习俗提供了一条理由。当妻子变成是由购买、由俘获而得到的时候，当妻子愈来愈须通过努力和牺牲来获得的时候，男人们自然不会欣然与人共享其妻了。这种现象至少会导致排除那种并不使人涉想其实际存在而纯属理论上的婚姻群体，从而进一步缩小家族的规模和婚姻制度的范围。事实上，这种群体可能从一开始起就倾向于把自己限制在共同享有其妻的亲兄弟和共同享有其夫的亲姊妹的范围之内。最后，氏族创造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更高级的有组织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经历了一些发展过程而成为一种制度以适应人类进入文明以前的需要。随着社会在氏族中的进步，出现偶婚制家族的条件也就渐趋成熟了。

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带入婚姻关系之中，这种新的做法的影响必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它有利于创造一种在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都更为强健的种族。不同种族的结合所带来的利益，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两个具有强健的体力与智力的、处于开化中的部落，因为野蛮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结合在一起并混为一个民族的时候，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将扩大到相当于两个部落才能的总和。这样的种族当然是以这两个种族为基础的一种改良种族，其优越性可以通过智力与人口的增加而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现在在文明种族中如此有力地发展着的偶婚倾向，在伙婚习俗开始消失之前，尚未在人类头脑中形成。当然，就是在风俗允许这种特权的地方，例外的情况无疑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偶婚制家族出现之前，它始终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这不能说是正常的倾向，而是象一切伟大的感情和精神力量一样，是经验的产物。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于这种家族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另一种势力。由于武器的改良和战争动机的增加，在野蛮社会中，战争对于生命的毁灭超过了蒙昧社会。无论在社会的什么阶段和什么情况中，总是由男子来承担战斗的任务，这样就容易改变两性的平衡，从而使女性过剩。这就极易加强由集体通婚所造成的婚姻制度。这种情况也会造成对两性关系和对妇女的人格与尊严保持水平很低的情操，从而阻碍偶婚制家族的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美洲土著对玉蜀黍和植物的栽培而来的生存条件的改善，却必然有利于偶婚家族的普遍发展。它导致定居，导致使用更多的技术，导致改进房屋的建筑和更有理性的生活。勤劳和节俭——虽然其程度是有限的——以及生活保障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一夫一妻的家族的形成。这些利益愈是被发现，这种家族就愈稳固，而其特色也就愈增强。以前，它需要从共同的家室——一群这样的家族在其中继伙婚群而兴起——获得保护，现在，它可以从它本身，从家室，从夫妻各自的氏族获得支持了。从蒙昧社会向低级野蛮社会的过渡所反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进步，必然使家族状况的相应改进与之俱来，而家族的发展过程则在稳步地走向专偶制。如果我们不知道存在过偶婚制家族，仅知一端为伙婚制，另一端为专偶制，那么我们也能够断定存在过偶婚制这样一种中间形式。偶婚制家族在人类历史中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在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交替之际出现的这种家族经历了野蛮阶段中期和晚期的大部分时间，然后才为专偶制的低级形式所取代。为当时的婚姻制度所遮盖着的这种家族，是随着社会的逐步前进而为人所知晓的。突出地由女性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自私推迟了严格的专偶制的实现，一直推迟到人们的思想发生大动荡而将人类引入文明社会之时。

在偶婚制之前出现过两种家族形态，创造过两种伟大的亲属制，或者更恰当地说，创造过同一种亲属制的两种不同形式；但是，这第三种家族既没有产生一种新的亲属制，也没有明显地改变旧的亲属制。某些姻亲关系似乎也发生了改变，以适应新家族的亲属关系；但是其基本特点却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偶婚制家族在不知其长久的一个时期中，一直被一种与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基本不符的亲属制所掩盖，而无力摆脱出来。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它为什么比专偶制要低级一些，专偶制是继之而起的、能够瓦解这种亲属机构的力量。但是，偶婚家族虽然没有其特殊的亲属制以证明其存在，它却象它以前的家族一样，曾在有史时期内存在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而且现在仍存在于许多野蛮部落之中。

我们这样肯定地谈到这几种家族形态的相对次序，不免有被误解之虞。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一种形态完全出现在某一级社会之中；某一种形态普遍而且绝对地盛行于处于同一级社会的一切人类部落之中；然后，它在下一个更高级的形态中消失。伙婚制的个别情形可以在血婚制中出现，反之亦然；偶婚制的个别情形可以在伙婚制中出现，反之亦然；而专偶制的个别情形也可以在偶婚制中出现，反之亦然。专偶制的个别情形甚至可以出现于伙婚制那样的低级状况中，而偶婚制的个别情形甚至也可以出现于血婚制那样的低级状况中。不仅止此，某一部落也可以比较它更为进步的部落先进入某一种家族形态。例如，易洛魁人之具有偶婚制家族，是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时，而处于中级野蛮社会的不列登人却仍实行伙婚制。地中海沿岸的高度文明曾把技术和发明传到不列颠群岛，但这些技术和发明远远超过居住在那里的克尔特人的智力发展水平，因而不能为他们充分利用。克尔特人似乎一面披着属于比较进步的部落的技术外衣，但仍保留着其野蛮的头脑。我想试图说明的只是：家族开始于蒙昧社会的血婚制，然后进步为专偶制，其间经历了两个有着明显标志的过渡形式。对于这种结论，证据似乎是充分的。每一种形态在开始时都只是部分地、然后才是一般地、最后才是普遍地流行于广大地区。普遍流行之后，它又逐渐为继起的形态所吞没，而后者又开始部分地，然后一般地，最后普遍地流行于同上地区。在这种顺序相承的进步过程中，进步的主流是从血婚制走向专偶制。除了经过这几种形态的人类进步的一致性中的变异之外，就一般而言，血婚制与伙婚制家族属于蒙昧社会——前者属于其最低级，后者属于其最高级——而伙婚制一直继续到低级野蛮社会；偶婚制属于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并继续到高级野蛮社会；专偶制属于高级野蛮社会，并继续到文明社会。

即使篇幅允许，我们也没有必要根据旅行家和观察家的不完全的记载去全面探索偶婚制家族在野蛮部落中的情形。每个读者都可以把这里提出的检验标准应用到他所知的情形中去。当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著被发现的时候，偶婚制家族正是他们盛行的婚姻形式。虽然西班牙著述者提供的有关村居印第安人的知识既笼统又一般，但是，这种家族无疑也正在他们之中盛行。他们的联合住宅所具有的共有性质本身就极为明显地说明其家族尚未摆脱偶婚的形式。它既不具有专偶制所包含的个体性质，也不具有其独占性质。

在东半球的一些地区，与本地文明混合在一起的外来因素产生了一种变态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把文明生活的技术加以改革，以适应蒙昧人和野蛮人的习性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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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也具有由他们的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特点，关于这一点，目前尚不十分清楚。许多部落的本来的文明受到来自高级种族的影响的阻碍，其文化受到严重搀杂，以致改变了他们前进的自然过程。他们的制度和社会状况因此也被改变了。

有关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的情况，应当在其制度纯粹的地区内选择正常的发展情况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对于民族学取得有系统的进步是十分重要的。我在前面提到过，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是研究蒙昧社会的最好地区。几乎有关蒙昧生活的全部理论都可以从他们的制度、风俗、习惯、发明和发现中推断出来。南北美洲的被发现，为研究低级和中级野蛮社会的情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除爱斯基摩人之外，这些土著都属于同一种族和同一血统，他们占据了一个巨大的大陆，除了可供驯养的家畜外，其余供人类居住的自然资源比东半球的大陆更为丰富。这块大陆为他们提供了独自发展的广阔天地。他们占有这块地方时显然尚处在蒙昧状况之中；但是，氏族组织的建立使他们具有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祖先所具有的进步的主要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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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与其他人类隔绝，完全失去了与人类进步的主流的进一步联系，他们就是这样以蒙昧人的纯朴的心灵和精神禀赋在一块新大陆上开始了他们的生涯。他们所具有的基本观念是在保证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开始独立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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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族、家庭生活、财产和生活艺术等的观念的发展莫不如此。他们的制度、发明和发现，从蒙昧社会经过低级野蛮社会直到中级野蛮社会，彼此十分相似，并显示出他们都在从同一个原始概念向前继续发展中。

在近代，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比易洛魁人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美国其他部落，为低级野蛮社会提供更完善的例证的了。他们的未经搀杂的固有技术，他们的纯粹而单一的制度，使他们能够对这个阶段的文明的范围、成分和可能性提供最好的说明。在这些现象尚未消失之前，我们应当对这种种问题作出系统的介绍。

在更高一级中，能够为中级野蛮社会的情况提供最完善的说明的，是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洲、格林纳达、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村居印第安人。在16世纪，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够提供一个处于这个阶段的社会及其高度的技术与发明、经过改进的建筑术、初生的手工业和早期的科学。在这个有着丰富研究资料的地域中，美国学者所做的工作并不多。它实际上是一种因美洲的发现而突然出现在欧洲观察者眼前的早已消失了的古代社会状况；但是，他们未能理解到它的意义，也未能弄清它的结构。此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社会状态，它属于高级野蛮社会，在现存的民族中不存在其范例；但是，可以在希腊和罗马以及后期日耳曼部落的历史和传说中发现。关于这个阶段的文明，虽有大量的说明材料，在荷马的诗篇中保存尤多，但其主要部分仍须根据他们的制度、发明和发现来加以推断。

在根据其最高范例研究并彻底理解这几种社会状态之后，人类由蒙昧社会经过野蛮社会到达文明社会这样一个进程，就会象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一样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我们将会象上文说过的那样认识到，人类经历的过程差不多走的是同样的道路。

出于前文申述过的理由，我们对于闪族部落的父权制家族只须稍事说明就够了；除了给它下一个定义以外用不着更费多少笔墨。这种家族属于野蛮阶段晚期，在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还维持过一段时间。至少其酋长是多妻的；但这并不是父权制的主要原则。这种家族的基本特征是：把许多人，包括自由民与奴隶，在父权之下组织成一个家族，其目的在于占有土地、放牧牛羊。那些沦为奴隶的人，那些受雇为仆役的人，以婚姻关系为生活基础，以其家长为其酋长，构成一个父权制家族。这种家族的重要特点在于支配其成员和财产的权力。这种家族之所从具有独创的制度的特点，是因为它把许多人置于前所未闻的奴仆和依从的关系之中，而不是因为它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产生出这种家族的闪族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支配其群体的父权是被追求的目标，由此也就产生了比较高度的个人独立性。

处于父权（patria potestas）支配之下的罗马家族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动力才产生的；这种家族的核心及其得名的来由在于父亲具有生杀其子女、后裔和奴仆的权力，以及对于由他们创造的一切财富的绝对所有权。其家族之父（pater familias）虽非多妻，但他是一家之长，在他支配之下的家族就是父权制家族。希腊部落的古代家族，在其处于低级状况时，也曾有过与此相同的特性。它标志着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曾经湮没在氏族之中的个人的个性开始高于氏族，从而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和一个更广阔的个人活动的范围。这种家族的总的影响十分有利于建立专偶制家族，后者是实现其所追求的目的的基础。与以前的各种形式大不相同的父权制家族的这些显著特点，使它占据了一个优越的地位；不过，希伯来人和罗马人的形式是人类经历中的例外情形。在血婚制和伙婚制家族中，父权既不为人所知，也不可能产生；在偶婚制家族中，它开始作为一种微弱的势力出现；但随着家族愈来愈个体化，它在稳步地向前发展，最后在能够确认出孩子的父亲身分的专偶制下完全确立了父权。在罗马型的父权制家族中，父权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而流于过分的专制。

希伯来人的父权制家族没有创造新的亲属制。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可以与其部分亲属关系协调一致；但因这种家族形态很快就已消失，专偶制成了普遍的形态，所以，闪族式的亲属制便继之而起，正象希腊与罗马人的亲属制为雅利安制所取代一样。马来亚、土兰尼亚和雅利安，这三种伟大的亲属制都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有系统的社会运动的里程碑，它们也都证明它们记录其亲属关系的那些家族形态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本章注释




[1] 〔怀特注〕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摩尔根是从意为“配对”和“合二为一”这两个希腊词创造出“偶婚制”这个词的。



[2] 〔怀特注〕摩尔根在《荷－德－诺－骚－尼，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纽约，1851年）一书的第322页中写道：易洛魁人“根本不知所谓爱情”。“从婚姻制度的性质本身”和“他们的性情”可知“他们连最低形式的爱情也不懂”。他在西部旅行时同碰到的白人——商人和设罟猎人等等——交谈之后，他的这种看法更加坚定了。（见勒斯利·怀特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安阿伯，密执安，1959年），第100—101，214—215页。也见《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第206—207页中的很长脚注，他在注中断言这种感情在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中“根本不被知晓”，“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在村居印第安人中例外”（第207页）。这个脚注也包括摩尔根对白人和印第安人杂交的有趣的观点。



摩尔根的关于种族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美国物理人类学的伟大开拓者，塞缪尔·莫顿博士（1799—1851）在《美洲人的头骨》（1839年）中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各种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固有的性情特点。



[3]已故的阿瑟·莱特牧师在塞内卡传教多年，他在1873年写给作者的信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叙述：“讲到他们的家族，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宫中的时候，那里多半由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中招赘婿的；有时，他们的某些儿子在感觉到有足够的勇气离开他们的母亲之前，也把他们的年轻的妻子娶进来，但是这种例子十分罕见。一般来说，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而她们无疑是相当排外的。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倘若一个做丈夫或情人的男子不幸而极端不善于谋生，以致不能尽自己的职守来赡养家庭，那他的命运是悲惨的。不论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也得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而一旦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想要反抗只会自讨苦吃。他将无法在这栋房子里居住下去；除非有某姑母或某祖母出面调解，否则他就非回到自己的氏族中去不可；或者，象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去另寻新欢。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妇女在氏族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她们会毫不犹豫地——用他们的话来说——从酋长头上‘摘下角来’，把他们贬为普通的战士。酋长的最先提名权总是操在她们手中。”这些叙述可以说明J.巴霍芬在《母权论》（斯图加特，1861年）一书中所论述的母权政治。



[4] 弗兰西斯科·萨维里奥·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查理·卡伦译，三卷本（费城，1817年），第2章，第99页。



[5]同上书，第2章，第101页。



[6]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约翰·斯蒂文斯译，六卷本（伦敦，1725—1726年），第3章，第217页。



[7]同上书，第4章，第171页。



[8] 一位夏安族〔Cheyenne〕的酋长曾告诉作者一件他们之中发生的事情，有从兄妹二人违反他们的习俗结了婚。对于这一行为并未施加什么惩罚；但是，他们不断的遭到他们的伙伴的嘲笑，以致他们宁可自愿离婚而不愿再与这种偏见进行斗争。〔怀特注〕摩尔根作郊野族行时关于夏安人的“同族婚”的记录，见怀特所编《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第96页。



[9]〔译者注〕这里缺“第三”，但原文如此，前边从“由于必须在氏族之外求妻”开始的一节似应为第三。



[10]许多非洲部落，包括霍屯督人在内，远溯到我们知道他们的时候，就已经会从矿石中炼铁了。他们在根据外来的粗糙冶炼技术生产出金属之后，成功地制造了粗糙的工具和武器。



〔怀特注〕弗朗茨·博斯的某些学生提出的反对文明进化论的得意论据之一是：许开多非洲人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而不经过铜器和青铜器时代。这种说法是想暗示象摩尔根和泰勒这样的进化论者不知道这种事实。他们又说什么“古典进化论者”对于“扩散的原理一无所知”，说什么冶铁技术的扩散正好宣告了进化论者所谓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这样的序列的破产。正象我在《美国人类学者》中的一篇文章（“‘扩散与进化对立说’是反进化论者的一个错误”）（47〔1945年〕，第339—356页）所说明的那样，摩尔根和泰勒很清楚非洲人的冶铁技术，而且他们也很清楚文明扩散的过程。



[11]认为美洲土著发源于亚洲是一种假说。但是，它是另一假说即人类同源说的推论，而人类学中的一切现象都倾向于支持后一假说。有许多证据支持这两个最具说服力的结论。当然，他们的来到美洲，决不是有计划的移民的结果；而必定是由于海洋的偶然事件，以及从亚洲流向美洲西北海岸的大洋流所致。



〔怀特注〕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摩尔根相信他已经证明了美洲印第安人发源于亚洲。其实这个观点根本没有为他同时代的人所普遍接受。丹尼尔·加利逊·布林顿（1837—1899）可能是19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他却认为美洲印第安人起源于西北欧。近至1911年，美国人类学协会与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第八支部举行了一次联合会议，专门致力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发源地的问题（“美洲土著的可能发源地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美国人类学者》，14〔1912年〕，第1—59页）。



[12]〔怀特注〕在17、18甚至19世纪，把各种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明“解释”为从旧大陆演变而来或受旧大陆的影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把印第安人说成是以色列失去的十二个部落，是威尔士人、希腊人、腓尼基人，等等。继这种观点而起的看法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在人类学家中尤为盛行，举例来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这种说法在美国人类学界实际上从未受到挑战。摩尔根的观点的权威性无疑促成了这种解释成为一种定论。但是，近几十年来，至少在某些范围内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美洲的文明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受到亚洲和太平洋彼岸的文明的影响。




第五章 专偶制家族



专偶制家族是比较晚近的产物——“家族”一词——古代日耳曼人的家族——荷马时代的希腊家族——文明化的希腊家族——幽禁妻子的闺房——专偶制的义务不为男子所尊重——罗马家族——妻子处于管制之下——雅利安式亲属制——它随专偶制而来——在它之前的亲属制可能是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由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向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过渡——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亲属制——罗马人亲属制的详细情况——现代的专偶制家族——罗马人和阿拉伯人亲属制度表

因为人们往往把社会的起源追溯至专偶制家族，因此，认为这种家族是较晚近的产物的观点不免使人感到新奇。那些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社会的起源的作者们很难想象社会能够脱离作为其单元的家族而存在，或除去专偶制家族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家族。他们也觉得有必要把一对配偶视为一群人的核心，这一群人中的一部分处于隶属地位，而其全体都处于权力之下，于是，他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的首次有组织化，始于父权制家族。事实上，这样的家族也是我们从拉丁、希腊和希伯来部落所能知道的最古形式。因此，父权制家族就被认为是原始社会的典型，这种家族不是被想象为拉丁式的，就是被想象为希伯来式的，父权则是这种组织的实质。

出现于野蛮阶段晚期的氏族，已为人所充分了解，但是在时间方面，它却被错误地列到专偶制家族的后面去了。用有关野蛮部落、甚至蒙昧部落的制度的某些知识来作为解释我们自己的制度的方法，这种必要性已愈来愈明显了。由于专偶制家族被假定为社会制度中的组织单元，因此，氏族被当作家族的集合体，部落被当作氏族的集合体，民族被当作部落的集合体。这种结论的错误在于第一命题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说明了：氏族全体加入胞族，胞族全体加入部落，部落全体加入民族；但家族不能全体加入氏族，因为夫妻必须来自不同的氏族。直至最后阶段，妻子仍认为自己属于她父亲的氏族，在罗马人之中，她还袭用她父亲的氏族的姓氏。因为一切部分都必须加入整体，所以家族不可能是氏族组织的单元。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就是氏族。此外，不论是罗马型的还是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在整个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早期都还根本不为人类所知，而且就是在野蛮阶段中期或甚至晚期也很可能如此。在氏族出现之后，经过了不知多少世代才开始出现专偶制家族。而直到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它才得以稳固地建立。

我们可以从家族（family）一词的意义推断出它在拉丁部落中是晚近才出现的。family出自familia，familia含有famulus之意，famulus=仆从，因此familia可能出自鄂斯坎语的famel，famel=servus，意为一个奴隶。

ע


 从family一词的本意来看，它与配偶及其子女毫无关系，而是指在pater familias（家族之父）的权力支配下为维持家族而从事劳动的奴仆团体。在某些遗嘱条文中，familia与patrimonium通用，意为“传给继承人的遗产”。

ע


 这个词被引入拉丁社会，来指明一种新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首领支配妻室儿女和在父权控制之下的奴仆团体。蒙森用“奴仆团体”来表示familia一词的拉丁意义。

ע


 因此，这个词及其概念不会早于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族制度，而后者既晚于希腊人与拉丁人两支的分化，也晚于农业的出现和奴隶制的合法化。如果对于在此之前的家族也曾有过名字的话，那么，我们还不清楚那个名字究竟是什么。

在血婚制和伙婚制这两种家族中，不可能存在父权。在氏族出现于伙婚群中的时候，它把姊妹及其子女和女系后裔永远结合于一个氏族之中，氏族就成了它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的单元组织。偶婚制家族逐渐由这种状况中发展出来，而父权的葫芽也就与之俱来。这种权力的发展在开始时是微弱的、不定的，然后开始稳步增长，随着新的家族因社会的进步而愈来愈含有专偶制的特色，这种权力也就不断地得到增强。当财产开始大量产生和想把财产传给子女的愿望使世系由女性改变为男性下传时，父权的真正基础才第一次确立起来。当希伯来和拉丁部落初次闻名于世的时候，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已存在于希伯来人之中，而罗马型的父权制家族也已存在于罗马人之中。这两种家族都是以许多人及其家族受到一定程度的奴役或受绝对的奴役为基础，所有的人都处于父权控制之下，在希伯来人中是族长（patriarch）的妻室儿女受父权控制，在罗马人中是pater familias〔家族之父〕的妻室儿女受父权控制，在罗马人中是pater familias〔家族之父〕的妻室儿女受父权控制。这是父权的一种不正常的发展，在罗马家族中，它同时也是一种过分的发展。这种发展极不普遍，主要限于上面提到的这些种族。盖乌斯曾说：罗马人的父亲对其子女的权力是罗马人所独有的；一般来说，在其他民族中不存在这种权力。

ע




对于早期的专偶制家族，只须从古典时代作家们的著作中征引少数例证，使人对它的特点产生一个印象就足够了。专偶制家族以明确的形式出现于野蛮阶段晚期。在此阶段很早之前，它的某些特点无疑已随着先前的偶婚制家族而出现；但是它的基本特点：绝对的独占同居，是不可能存在于偶婚制家族之中的。

我们可以在古代日耳曼人的家族中找到其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有趣的例证之一。他们的制度既出于同源，又是他们自己所固有的；当时的日耳曼人正在向文明社会前进。塔西佗只是简单地叙述了他们的婚姻习俗，既没有说明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没有说明其性质。在说到他们的婚姻极为严格并认为值得赞扬之后，他进而说道：在野蛮人中，他们是唯一以一妻为满足的民族——多妻的例子极为罕见，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情欲所致，而是地位造成的结果。妻子不带嫁妆给丈夫，丈夫却要给妻子聘礼，……一匹装配整齐的马，一块盾牌，以及一根长矛和一柄剑。凭借这些礼物的效力以娶得妻子。

ע


 这些含有购买意义的礼物以前可能是赠给新娘氏族中的亲属的，现在则赠给新娘本人。

他在其他地方提到两种可以从中看出专偶制家族的实质的重要现象。

ע


 第一种是，每个男子满足于一个妻子（singulis uxoribuscontenti sunt）；第二种是，对女子的贞操防范森严（septae pudicitiaagunt）。从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已知家族情况来看，古代日耳曼人的这种家族似乎仍是一种十分脆弱、不足以单独应付艰难生活的组织；因此，它需托庇于由有关家族组成的共同家室。当奴隶制成为一种制度的时候，这些家室就渐趋消失。在当时，日耳曼人的社会发达程度尚不足以产生高级的专偶制家族。

至于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其家族虽是专偶制的，但却是低级形式的。丈夫用某种隔离的办法来要求妻子的贞操；但他却不承认有相应的义务。然而，只有承认相应的义务，贞操才能获得永久性的保证。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利是男子必须尊重的。希腊的酋长们在其赴特洛伊的途中，对于装载在他们船上的女俘，恬不知耻地、毫无克制地纵情取乐。不论诗篇中的叙述的事件是真是假，它必须被认为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虽然这些人是俘虏，但这种情况还是反映了对女性的极不尊重。女性的尊严不为人所承认，女性的人权没有保障。为了缓和阿喀琉斯的愤怒，亚加米农在一次希腊酋长会上建议，除了给予他其他的东西外，再给他七个艳丽绝伦的勒斯堡女人，其中包括亚加米农留给自己享受的、从该城俘获的布丽西斯；而一旦攻下特洛伊城，阿喀琉斯还有权挑选容貌仅次于阿尔果斯的海伦的二十名特洛伊美女。

ע


 “美人与战利品”是英雄时代恬不知耻地提出来的口号。他们对女俘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的文明对待女性的一般态度。凡是不尊重敌人的亲权、姻权和人权的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概念也高不了。

荷马对未婚的阿喀琉斯和他的朋友帕特洛克努斯的营帐生活有过一番描写，荷马认为那种生活是适合作为一个酋长的阿喀琉斯的性格和尊严的。他写道：阿喀琉斯躺在他那结构精美的营帐深处，在他身边躺着一个模样俊俏的女人狄奥美德，她是他从勒斯堡俘获来的。在另一边躺着帕特洛克努斯，他的身边也躺着腰身苗条的伊斐斯，她是慷慨的阿喀琉斯把她从西罗斯俘获后送给帕特洛克努斯的。

ע


 已婚和未婚男子的这种习俗既受到当时伟大诗人的赞美口吻的记叙，也为公众感情所支持，这种情形有助于说明：在当时即使存在专偶制，那也是通过对妻子施以高压手段来实现的，而她们的丈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专偶主义者。这样的家族中的偶婚制特点与专偶制特点，就数量而言是相等的。

有人以为在英雄时代中女性的情况及其在家中的地位较文明社会初起之时，甚至较以后这二者的最高发展阶段更为有利、更为尊贵。在世系尚未变为男系之前的遥远的时代，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英雄时代，这种看法似乎是站不住脚的。就生活方式和方法而言，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改善，但是野蛮阶段晚期对女人的真实评价，到了英雄时代就看得更明显了。

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中，我曾指出：当世系由女性变为男性下传时，妻子和母亲的权利和地位遭到了损失。女子的子女由她自己的氏族转移到她丈夫的氏族，她因结婚而丧失了她父方的权利，但未得到相等的补偿。在这种世系改变之前，她本氏族的成员在家室中多半占多数，这就给母党以充分的力量，使女人而不是男人成为家族的核心。在改变之后，她在她丈夫的家室中是孤立的，她同她自己的亲属疏远了。这必然削弱了母党的势力，并大大降低了女子的地位，阻碍她在社会地位方面取得进展。在富裕的阶层中，女人被迫与世隔离的境遇，以及公认在合法的婚姻下以生儿育女（π北δοπoιϵισθμ北γνησιωδ）为结婚的首要目的，使我们看出：女性在英雄时代的处境要劣于在我们对其情况要清楚得多的以后的年代中的地位。

在希腊人之中，一种利己主义或有意的自私主义的原则一直在男子之中作祟，以图降低对妇女的曾重，这种情形在蒙昧人中是罕见的。这种原则表现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在上层家庭中妻子被隔离起来，以达到独占的同居的目的，而丈夫却不承认有相应的义务。这反映出在其前代之中曾存在过土兰尼亚型的婚姻制度，而隔离手段就是为防止这种婚姻制度而想出来的。维持了许多世纪之久的这种习惯，给希腊妇女的心理造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自卑感，以致直到希腊霸权的末期，她们都未能从这种心理状况中恢复过来。这也许是把这一部分人类从偶婚制家族引至专偶制家族时要求妇女作出的牺牲之一。象这样一个其禀赋之伟大足以使其精神生活在世界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民族，何以能在其文明的鼎盛时期对女性采取基本上是野蛮人的态度，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女性并未受到虐待，在其被允许的权限范围以内，她们也未受到粗暴的对待；但是，她们所受到的教育是肤浅的，与异性的交往被禁止，而且女性低人一等被作为一种原则灌输到她们脑中，直至她们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事实为止。妻子不是丈夫的伙伴和地位平等的人，妻对夫的关系就象女儿对父亲一样；这样，它就否定了专偶制在其最高形式时所必须具有的那种基本原则。妻子在尊严、人权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必须与丈夫平等。我们可以由此看到：现代社会的伟大制度之建立，是付出了多少忍耐与经历的代价的结果。

我们对于有史阶段希腊妇女和希腊家族的情况的了解是相当详细的。以卓越的研究而使其著作见称于世的柏克尔，搜集了有关的主要现象，并以简明有力的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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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叙述虽没有为有史阶段的希腊家族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象，但已足以说明希腊家族与现代文明家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足以说明专偶制家族的早期发展状况。

在柏克尔记叙的现象中有两点值得加以注意：第一，宣称结婚的主要目的是在合法婚姻之下生儿育女；第二，对妇女实行隔离是为了保证这一结果。这两点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反映出它们所由产生的先前的情况。第一，野蛮人不懂得爱情。感情是文明社会和高度修养的产物，野蛮人尚未达到理解感情的地步。一般来说，希腊人正如他们的婚姻习俗所反映的那样，还不懂得这种感情，不过，当然存在着不少例外。以希腊人的观点来看，肉体的价值是女性所能具有的一切美德之标准。因此，婚姻不是以感情，而是以需要和义务为其基础的。支配易洛魁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就是这些观念；事实上，这些观念起源于野蛮社会，并且反映了希腊部落的祖先以前所处的野蛮状况。它们居然能够满足希腊文明社会对于家族关系的理想，这一点是颇为奇特的。财产的增长和希望把财产传给子女的愿望，是促成专偶制以保证合法继承人和将继承人的数目限制在一对夫妇的真正后裔之内的动力。在希腊式家族所由产生的偶婚制家族中，已开始能识别子女的生父，但是尚未达到确定的程度，因为古代同居权（jura conjugialia）的某些部分还残存未消。这一点正好解释始于高级野蛮社会的、将妻子隔离起来的新习俗的起因。这种习俗的实行是由于当时一定存在将妻子隔离起来的必要性，这种制度十分可怕，以至已经走向文明的希腊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幽禁和约束女性的制度。虽然以上所引述的现象主要反映的是富裕阶层的家庭情况，但它所反映的精神却肯定具有普遍性。

下面我们来谈谈罗马家族，在罗马家族中，妇女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同样处于从属的地位。

在罗马，妇女所受的待遇和在雅典一样，但是在罗马家族中，女性的影响与权力要稍大一些。作为家族之母（mater familias），她是一家之主妇。她可以不受丈夫的约束自由上街，并可经常同男人一起出入剧院和赴节日宴会。在家里，她并不被限于特殊的居室之内，也不被排斥于男人的座席之外。她不受加在希腊妇女身上的那些最恶劣的约束这一点，有助于使罗马妇女产生个人尊严与独立的威情。普卢塔克说，自从通过萨宾妇女的调停而与萨宾人媾和之后，妇女便获得了许多名誉上的特权。例如，在路上相遇时，男子须向女子让路；有女子在场时，男子不得口出秽言，不得赤身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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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结婚之后妻子就必须“从夫”（in manum viri）；这个观念就是：当她由于结婚而不再“从父”以后，显然还必须处于另一种力量控制之下。丈夫对待妻子象对待女儿而不象对待其同伴。而且，若其妻与人私通，他有权予以处死，不过，想行使这种权力似乎须征得女方氏族会议的同意。

与其他民族不同，罗马人具有三种婚姻形式。三种形式都同样将妻子置于丈夫的控制之下，并都把在合法婚姻（liberorum querendorum causa）下生儿育女视为结婚的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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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形式（confarreatio，coëmptio和usus）一直继续到共和时代之末，但在帝国时代便逐渐消除；到那个时候，第四种形式即自由婚姻被普遍采用，因为这种形式不把妻子置于夫权之下。从最早的时代起，离婚就一直由男女双方自行处理，这是偶婚制家族的一个特点，说不定正是从那种家族继承过来的。但直至共和时代末期止，离婚事件一直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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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城市在文明的鼎盛时期流行淫荡之风，一般认为先前曾具有比较高尚纯洁的贞操与道德，后来堕落下来，才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这种现象也可以作出不同的、至少是有所变更的解释。他们在两性关系上从来就没有达到一种可以谈得上有所堕落的纯洁道德。在危及国家生存的战争和斗争中受到压抑或有所节制的淫荡之风随着和平和繁荣而复燃，因为社会的道德因素尚未产生出来以便铲除这种淫风。这种淫风很可能是从来没有彻底消除的古代同居制度的遗风，这种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污点从野蛮社会流传下来，而现在则在这种新型杂交之中得到了极度的表现。如果希腊人和罗马人懂得尊重专偶制的平等性，如果希腊人不将妻子幽禁于闺房之中，罗马人不将妻子置于夫权之下，我们则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社会将会呈现出一种极不相同的面貌。因为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从来没有产生任何一种较高的道德，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来哀叹世风之日下。这种解释的主旨在于说明：这两个民族都还没有认识到专偶制的完整原则，而只有这种完整性才能将其各自的社会置于道德的基础之上。这两个卓越的种族，其文化生活之所以中道沦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由于他们未能发展和利用女性心智上的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和保守力量，这些力量对于男子的进步与保持这些进步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他们自己的相应力量。他们经历了漫长的野蛮社会，并从野蛮社会中获得了流传于后世的文明因素，但他们在昙花一现之后，很快便在政治上土崩瓦解了，这看来是他们陶醉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生活之中的结果。

在希伯来人中，在早期的时候父权制家族是酋长中通行的形式，但在百姓之间则通行专偶制，父权制即将向这种制度转化。关于后者的结构，以及家族内夫妇之间的关系的详细资料却很少。

不必寻求更多的例证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专偶制家族是从一个较低级的类型发展成为它在有史时期开始阶段所呈现的那种形式的；它在古典阶段虽未臻于完善，但已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它显然是从在它之前的、作为其直接萌芽的偶婚制家族之中产生出来的；它虽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发展，但在古典阶段它还远没有达到其真正的理想。至少它的已知最完善的形式直至近代才告出现。早期著述者所描写的高级野蛮社会暗示出当时普遍实行专偶制，但其所伴随的情况却表明这种未来的专偶制正是在不利的影响下奋斗产生出来的，它的活力、权利和自卫力都还很脆弱，并且仍处于古代同居制度的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

正象马来亚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血婚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伙婚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一样，雅利安式亲属制表示的是存在于专偶制家族中的亲属关系；每一种家族都以一种不同的、有特色的婚姻形式为基础。

就我们目前的知识范围而言，我们不能绝对地证明雅利安人、闪族人和乌拉尔人的家族在以前曾有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而后来在专偶制之下才告废止。虽然如此，这却是我们从确知的事实中必然引导出来的推论。所有的证据都如此明确地指向这一方向，因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设想。第一，氏族组织在伙婚制家族中有其自然的根源，在那种家族中嫁与彼此之夫的一群姊妹连同其女系子女和后裔一起，提供了原始氏族的确切范围和本体。当雅利安家族的各主要分支首次闻名于世的时候，它们都有氏族组织，这一事实支持了下述推论，即：当他们是一个尚未分裂的统一种族时，他们也具备这种氏族组织。从这一事实又可进而推断：其氏族组织出自生活于同样的伙婚状况之中的远祖，而那种伙婚状况正是产生这种非凡的、广泛传布的氏族组织的根源。除此之外，在美洲土著之中也可以发现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是与氏族的原始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维持不变，一直到社会状况发生一场变革，才有力量冲破这种联系，例如专偶制就会产生这种变革。第二，在雅利安式亲属制中也存在着指向同一结论的某种证据。如果在雅利安人之中曾经存在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那么我们也可以设想这种亲属制的大部分称谓将会在专偶制之下消失。凡是对原属同一种亲属关系而现在将予以区别开来的那些人的称谓都将不得不停止使用。除了这种假设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说法来解释雅利安式亲属制的固有称谓之贫乏。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只有父母、兄弟、姊妹和儿女的称谓是共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梵语，naptar；拉丁语，nepos；希腊语，ανϵψιος；）不加区别地用来称呼甥、侄、孙和从表兄弟姊妹。就如此之少的血亲称谓而论，他们根本不可能到达专偶制所包含的那种进步状况。但是，如果以前存在过一种类似土兰尼亚式的亲属制，那么这种贫乏现象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兄弟和姊妹的称谓现在成了一种笼统的、新创的称谓，因为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中，这两种亲属关系全部都按长于己者和幼于己者来分别表达；其各种称谓是用来指包括非亲兄弟姊妹在内的那些人的。而在雅利安式亲属制中，这种区别被弃置不顾，于是这种亲属关系首次按笼统观念来表达。在专偶制下，旧的称谓不能再适用了，因为它们也可称呼旁系兄弟姊妹。但是，以前的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残余仍保留在乌拉尔家族例如匈牙利人的亲属制中，在匈牙利人的亲属制中，兄与弟、姊与妹均以不同的称谓区别开来。在法语中也可发现同样的情形，除frère〔兄弟〕和soeur〔姊妹〕外，还有aîné以表示兄；pǔné和cadet以表示弟；aînée和cadette以表示姊与妹。梵语中亦有agrajar〔兄〕和amujar〔弟〕，née和agrajri〔姊〕和amujri〔妹〕来表示这种亲属关系；至于后者系出自梵语还是出自土著的语言，我还不清楚。在各种雅利安方言中，兄弟姊妹的称谓系同一词的方言变化，希腊语则以αδελφος代替φρατηρ。如果在这些方言中曾存在称呼兄弟姊妹的共同称谓，那么它们以前的那种使用范畴将使它们无法适用于专指亲兄弟姊妹的关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这一突出的优点在雅利安式亲属制中被取消了，这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而以前存在、后来又放弃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可以解释这一点。想找出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困难的。我们不能想象在雅利安民族的母语中不存在祖父这一亲属关系的称谓，蒙昧和野蛮部落都普遍认识到这种关系；但是在雅利安诸方言中却不存在这一亲属关系的共同称谓。在梵语中有pitameha，在希腊语中有παππος，在拉丁语中有avus，在俄语中有djed，在威尔士语中有hendad，最后这个词象德语的grossvader〔大父〕和英语的grandfather〔大父〕一样，是个复合词。这些词的词根是不同的。但是，在以前的亲属制的称谓中，有一个词，不仅用来指真正的祖父、祖父的兄弟、祖父的从表兄弟，而且还用来指祖母的兄弟和从表兄弟，它是不可能用来指专偶制下的直系祖父和祖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弃这种称谓是不难的。这样来解释在这种原始语言中缺乏对这一亲属的称谓的现象似乎是合乎情理的。最后一点，在雅利安各方言中，对伯叔父、舅父和姑母、姨母既无笼统的称谓，也没有专门的称谓用以区别父党的伯叔父和姑母同母党的舅父和姨母。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分别有pitroya，πατρως和patruus指伯父和叔父；在斯拉夫语中则有stryc指伯叔父，在盎格鲁-萨克逊语、比利时语和德语中则有一种共同的词，分别作：eam，oom和oheim，用以指伯叔父，而在克尔特语中则没有。我们同样不能想象在雅利安母语中不存在舅父这一称谓，这是在野蛮部落中因氏族的关系而显得极为突出的一种亲属关系。如果他们以前的亲属制是土兰尼亚式的，则必然存在过专指母亲的亲兄弟和从表兄弟这种亲属关系的称谓。这种称谓所适用的人的范畴极广，根据我们已经陈述过的理由，其中许多人在专偶制下并不是舅父，因此这一称谓不得不停止使用。显然，在雅利安式亲属制之前一定存在过某种亲属制，而后来让位给雅利安式亲属制了。

假定雅利安系、闪系和乌拉尔系诸民族曾经有过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那么旧的亲属制因专偶制的关系而与当时实际存在的世系不相符合之后，这种亲属制要转变为说明式亲属制是理所当然的。专偶制下的每一种亲属关系都是专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新的亲属制，必然是通过基本称谓或基本称谓之复合词来说明亲属，例如：称侄为兄弟之子，称伯父或叔父为父亲之兄弟，称从兄弟为父亲之兄弟之子。这就是雅利安族系、闪族系和乌拉尔族系现行亲属制的原始形式。现行亲属制中所包含的概括性称谓是后来引入的。凡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部落，当被问到某人与某人的关系时，一律都用与此相同的公式来说明其亲属关系。在土兰尼亚人和马来亚人之中都始终存在着一种与雅利安式完全相同的说明式制度，当然，因为他们另有一种永久性的亲属制，所以这种制度不是正式的亲属制，只是一种用来追述亲属关系的手段。从雅利安族、闪族和乌拉尔族的亲属称谓之贫乏，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必定曾放弃过一种先前存在过的亲属制。因此，下面的结论是合理的，即：当专偶制家族普遍建立时，这些民族便翻回去使用在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下始终使用着的那种旧的说明式，从而听任那种与世系不相符合、对于世系无所用的过时的形式自行消灭。这应当就是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演变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自然而明白的过程；它也令人满意地解释了雅利安式亲属制的起源及特性。

为充分说明专偶制家族与雅利安式亲属制的关系，需要象对前两种亲属制所做的那样，对这种亲属制加以详述。

试比较一下这种亲属制在雅利安诸方言中的形式就可以看到：现行亲属制的原型纯粹是说明式的。

ע


 雅利安式的典型埃尔斯式，乌拉尔式的典型爱沙尼亚式，至今仍是说明式的。在埃尔斯语中，唯有表示血亲的称谓，例如父母、兄弟、姊妹、子女的称谓是基本的。其余一切亲属都通过这些称谓来说明，但都从反顺序开始，例如：兄弟；子，兄弟的〔兄弟之子〕；子，子的，兄弟的〔兄弟之子之子〕。雅利安式亲属制表示的是专偶制下的实际亲属关系，并且假定子女的生父是已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与克尔特式〔译者按：即指埃尔斯式〕有着本质区别的说明式传进了这种新的亲属制；但是并没有使它面目全非。这是由罗马的民法学家为完成世系法典大纲感到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感谢存在这种需要。他们的新方法已为一些受到罗马影响的雅利安各族所采纳。斯拉夫式亲属制有些极为特别的现象，显然是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那电动机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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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历史上来认识我们现在的亲属制，那就有必要依靠由罗马民法学家所完成的罗马式亲属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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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所增加的东西虽然有限，但地却改变了说明亲属的方法。我们已在上文说明过，这些增加的内容主要在于：发明一些称谓把父党的伯叔和姑母同母党的舅父和姨母明确地区别开来。他们发明了一个词称呼祖父，用来作为nepos〔孙〕的对应词。依靠这些称谓和基本称谓以及适当的附加语，他们得以将包括每个人的全部新属在内的值系的和五个最近的旁系的亲属关系系统化。罗马式亲属制是专偶制下出现的一种最完善、最科学的亲属制；它因发明了许多表示姻亲的称谓而更加引人瞩目。这种亲属制比盎格鲁-萨克逊或克尔特式亲属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吸取了这种优点的亲属制。在本章末尾的表中，我们列举了拉丁式和阿拉伯式，前者作为雅利安式亲属制的代表，后者作为闪族式亲属制的代表。阿拉伯式似乎曾经历过与罗马式相同的过程，并也获得了与之类似的结果。这里，我们仅对罗马式加以说明。

在直系中，从己身到六世祖（tritavus）为上行六代，从己身到六世孙（trinepos）为下行六代，在对这些亲属进行说明时只使用四个基本称谓。如果想表示第六代祖先以上，就以六世祖为新的说明起点；由此便有，六世祖之父（tritavi pater），这样一直上溯至六世祖之六世祖（tritavi tritavus），便是己身的第十二代直系男性祖先。按照我们笨拙的称谓方法，那就必须把祖父的祖父一语加上六番来表示这同一亲属关系，或宁可说来描写这位祖先。以此类推，六世孙之六世孙（trinepotis trinepos）便是己身的第十二代直系男性后裔。

第一旁系的男支由兄弟（frater）开始，其序列如下：兄弟之子（fratris filius），兄弟之孙（fratris nepos），兄弟之曾孙（fratris pronepos），一直到己身的兄弟之六世孙（fratris trinepos）。若须说明第十二代后裔，就以兄弟之六世孙为第二个起点，由此而有兄弟之六世孙之六世孙（fratris trinepotis trinepos），作为这一序列的终点。按照这种简单的方法，把兄弟作为这一系中叙述世系的基本称谓，属于这一系的任何人都根据这个基本称谓在说明中的效用来表达他与兄弟的关系；凡是按这种方式来说明的人，一望而知其属于第一旁系的男支。以此类推，同一系的女支由姊妹（soror）开始，其序列如下：姊妹之女（sororis filia），姊妹之外孙女（sororis neptis），姊妹之外曾孙女（sororis proneptis），直至姊妹之六世外孙女（sororis trineptis）；再推至姊妹之六世外孙女之六世外孙女（sororis trineptis trineptis），即姊妹之第十二代后裔。第一旁系的两支，严格地说，都起源于彼此之间的共同纽带，即父亲（pater）；然而，把兄弟和姊妹作为说明世系的基本称谓，这就不仅将这一系而且还将这两支都完全划分清楚了，同时，每个人同己身的亲属关系也就明确了。这是这种亲属制的主要优点之一，因为它体现为一种区别亲属和说明亲属的纯科学方法而贯串于所有各支之中。

第二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由父亲的兄弟“叔伯”（patruus）开始，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后裔。每一个人，按照说明他的称谓，可以完全准确地表达出他在这一系中应处于什么位置，而他的亲属关系也就表达得很明确了；由此便有，叔伯之子（patrui filius），叔伯之孙（patrui nepos），叔伯之曾孙（patrui pronepos），直至叔伯之六世孙（patrui trinepos）。若须继续往下表达这一系的第十二代后裔，则越过中间几代以后，到达叔伯之六世孙之六世孙（patrui trinepotis trinepos）。我们看到，在《罗马法》所使用的正规称呼方式中摈斥“从兄弟”一词。这个关系被称为“叔伯之子”（patrui filius），也被称为“叔伯兄弟”（frater patruelis），而大多数人通常则用俗称而呼之为“从兄弟”（consobrinus），英文的cousin一词即源此而来。

ע


 第二旁系的女支，就父党言，由父亲的姊妹“姑”（amita）开始；她的后裔都按照上述同样的方案说明；由此便有，姑之女（amitae filia），姑之外孙女（amitae neptis），直至姑之六世外孙女（amitae trineptis），以及姑之六世外孙女之六世外孙女（amitae trineptis trineptis）。在这一旁系的这一支中，也不使用“姑表姊妹”（amitina）这个专用称谓，而代之以说明式的“姑之女”（amitae filia）。

以此类推，第三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由祖父的兄弟开始，他被称为“叔伯祖”（patruus magnus），或可译“叔伯大父”。到了这一旁系，专用称谓就不方便了，不得不凭借复合词以表达之，尽管其亲属关系本身仍是具体的。显然，直到比较晚近的时候，也没有对这种亲属关系标以专称。就现在调查所及，没有任何一种现存语言对这种亲属关系具有一种原始称谓，然而没有这种称谓就无法表达这一旁系，除非使用克尔特人的方法。如果简单地把他称为“祖父之兄弟”，这个名称虽说明其人，但却对亲属关系表达得太含蓄；但如果称之为“叔伯祖”，这就表示出一个具体的亲属关系了。像这样把本系本支中的第一人确定下来，就以此为叙述世系的基本称谓，他所有的后裔都通过与他的关系用说明式表达出来；于是，每个人在亲属关系中的系、党、支和亲等就统统一目了然了。这一系也可以推及第十二代后裔，其序列如下，叔伯祖之子（patrui magni filius），叔伯祖之孙（patrui magni nepos），推至叔伯祖之六世孙（patrui magni trinepos），然后到叔伯祖之六世孙之六世孙（patrui magni trinepotis trinepos）为止。同系的女支由祖父之姊妹“祖姑”（amita magna）开始，她的后裔也按同样的方式说明之。

第四旁系和第五旁系的男支，就父党言，分别由曾祖父的兄弟“叔伯曾祖”（patruus major）和高祖父的兄弟“叔伯高祖”（patruus maximus）开始。第四旁系的序列由叔伯曾祖之子（patrui majoris filius）推至叔伯曾祖之六世孙（patrui majoris trinepos）；第五旁系的序列由叔伯高祖之子（patrui maximi filius）推至叔伯高祖之六世孙（patrui maximi trinepos）。这两系的女支分别由“曾祖姑”（amita major）和“高祖姑”（amita maxima）开始，每一支中的人都按上述同样的方式说明之。

以上所述各系都是仅就父党来说的。现在很明显地看出，对于母党的舅父和姨母，必须要有一些专用的称谓，才能使这套罗马说明式的方法臻于完备；母党的亲属在人数上与父党同样的多，也完全划分得很清楚。这方面的称谓则有“舅”（avunculus）和“姨”（matertera）。在说明母党亲属的时候，以女性直系代替男性直系，不过第一旁系保持不变。第二旁系的男支，就母党言，其序列为舅（avunculus），舅之子（avunculi filius），舅之孙（avuncul inepos），推至舅之六世孙（avunculi trinepos），而止于舅之六世孙之六世孙（avunculi trinepotis trinepos）。其女支序列为姨（matertera），姨之女（materterae filia），余类推。第三旁系的男支和女支分别由“舅祖”（avunculus magnus）和“姨祖”（matertera magna）开始；第四旁系分别由“舅曾祖”（avunculus major）和“姨曾祖”（matertera major）开始；第五旁系分别由“舅高祖”（avunculus maximus）和“姨高祖”（matertera maxima）开始。各系各支中的人都按上述的方式以相应之法说明之。

由第一旁系推及第五旁系，这五个旁系所包括的亲属范围已足可适应一部世系法典为实用目的所需要的范围，因此，罗马公民的日常用语也就不再推及第五旁系以外了。

拉丁语中有关姻亲的称谓是特别丰富的，而在我们的英语中却使用father-in-law〔译者按：夫之父或妻之父〕、son-in-law〔译者按：女之夫〕、brother-in-law〔译者按：夫之兄弟、妻之兄弟、姊妹之夫、妻之姊妹之夫或夫之姊妹之夫〕、step-father〔译者按：继父〕、step-son〔译者按：夫之前妻之子、或妻之前夫之子〕以及诸如此类不恰当的名称来表示二十来种非常普通、非常密切的亲属关系（对于这些亲属关系在拉丁语中差不多全都有专用的称谓词），英语之贫乏由此可见。

对于罗马式亲属制，我们无须再作详细的叙述了。我们已经说明了它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其详细程度足以使人理解其全貌。就方法的简易、说明的确切、支系排列的明确和称谓的优美而言，罗马式亲属制是无可比拟的。从其方法来看，它在人类至今为止创造的亲属制中也当首屈一指。罗马人的头脑只要有机会创造一个有系统的形式，总是能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做到一劳永逸，上述的事实也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我们没有说明阿拉伯式亲属制的详细情况；但是，因为表中已列举了这两种形式，所以，对其中之一的说明也就足以说明另一种，对某一种的说明对另一种同样适用。

这种亲属制所增添的专门称谓和完善的方法，使亲属通过其后裔、婚姻配偶和共同的祖先相互联系起来。他们把他们自己排列为一个直系和几个旁系；后者始终与前者分道扬镳。这些都是专偶制的必然结果。每一个人对于居中心位置的己身的亲属关系都有精确的规定，除了亲属关系相同的人之外，各人都可通过专门的称谓或说明性的名称与其他人相区别。这种亲属制也反映了每个人的血统的肯定性，只有专偶制才能够保证血统确实无疑。此外，这种亲属制所说明的是专偶制家族中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这种婚姻形式产生这种家族形态，这种家族形态又产生这种亲属制，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更明显的了。这三者是说明式亲属制所独有的一个整体的必要三部分。凡是对于专偶制家族、它的婚姻法和它的亲属制来说是确实者——这些是我们通过直接观察获知的——对于伙婚制家族、它的婚姻法和它的亲属制来说，也同样确实；而对于血婚制家族、它的婚姻形式和它的亲属制来说，其真实性也丝毫不减。只要已知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其余二者的存在总会在某个时候被人确切无疑地推断出来。如果可以对这三者的重要性作出区别的话，那么，亲属制可说是最为重要的。它通过每个人的亲属关系极其明确地表达了婚姻法和家族形态；因此，它不仅保存了最好的事实证据，而且保存了有多少由血缘联系起来的人就有多少与此相一致的说明方法。它提供了家族组织的高级形式的标准；我们必须认为它不可能是有意地歪曲真相，因此，凡是它提供的线索大概均可深信不疑。最后一点，我们也只有在亲属制方面得到的材料最为完备。

在本书开始时就曾提到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现在我们已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所提供的关于证明它们存在的那些证据和关于其结构的那些细节，一一作了说明和解释。虽然对于每一种家族的叙述都是概括性的，但都涉及了其基本事实及其属性，并确立了主要的命题，即：家族从血婚制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演变到专偶制。这个概括性的结论中的每一点也许都已在推论时设想到了；但是，我们所看到的阻碍家族发展的困难和阻力，却远远超出了可能作出的预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曾分享人类经历的一切兴衰，现在，它也许能比其他制度更加明确地揭示人类从原始蒙昧社会的深渊、经过野蛮社会而到达文明社会的这一进步所遵循的渐进的阶梯。它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家族在其进步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日常生活，并使我们在对照各个不同阶段之时多少看出它所遇到的困难、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所取得的进步。我们必须以与产生现行家族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少成比例的尊重态度来看待目前存在的这个伟大的家族制度；并把它作为古代社会传给我们的最丰富的遗产来接受，因为它体现和记录了其漫长而且多变的经历的最高结果。

当我们承认家族已经渡过了四个顺序相承的形态，而现在正处于其第五种形态这样一个事实时，就立即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种形态在将来是否能永远存在下去？能够对此作出的唯一回答是：它必须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一如它以前的经历一样。家族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自然要反映其文明。由于专偶制家族自文明社会开始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其进步在近代尤为显著，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直至两性达到完全的平等为止。假定文明社会继续进步，而专偶制家族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那么，我们是无法预言其后继者的性质的。

罗马式与阿拉伯式亲属制



	人身关系说明
	拉丁亲属关系
	译称
	阿拉伯亲属关系
	译称



	（1）曾祖父之曾祖父
	tritavus
	曾祖父之曾祖父
	jidd jidd jiddi
	我的祖父之祖父之祖父



	（2）曾祖父之祖父
	atavus
	曾祖父之祖父
	jidd jidd abi
	我的父之祖父之祖父



	（3）曾祖父之父
	abavus
	高祖父
	jidd jiddi
	我的祖父之祖父



	（4）曾祖父之母
	abavia
	高祖母
	sitt sitti
	我的祖母之祖母



	（5）曾祖父
	proavus
	曾祖父
	jidd abi
	我的父之祖父



	（6）曾祖母
	proavia
	曾祖母
	sitt abi
	我的父之祖母



	（7）祖父
	avus
	祖父
	jidd
	我的祖父



	（8）祖母
	avia
	祖母
	sitti
	我的祖母



	（9）父
	pater
	父
	abi
	我的父



	（10）母
	mater
	母
	ummi
	我的母



	（11）子
	filius
	子
	ibni
	我的子



	（12）女
	filia
	女
	ibneti b，binti
	我的女



	（13）孙男
	nepos
	孙男
	ibn ibni
	我的子之子



	（14）孙女
	neptis
	孙女
	ibnet ibni
	我的子之女



	（15）曾孙男
	pronepos
	曾孙男
	ibn ibn ibni
	我的子之子之子



	（16）曾孙女
	proneptis
	曾孙女
	bint bint binti
	我的女之女之女



	（17）曾孙男之子
	abnepos
	玄孙男
	ibn ibn ibn ibni
	我的子之子之子之子



	（18）曾孙男之女
	abneptis
	玄孙女
	bint bint bint binti
	我的女之女之女之女



	（19）曾孙男之孙男
	atnepos
	曾孙男之孙男
	ibn ibn ibn ibn ibni
	我的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



	（20）曾孙男之孙女
	atneptis
	曾孙男之孙女
	bint bint bintbint binti
	我的女之女之女之女之女



	（21）曾孙男之曾孙男
	trinepos
	曾孙男之曾孙男
	ibn ibn ibnibn ibn ibni
	我的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之子



	（22）曾孙男之曾孙女
	trineptis
	曾孙男之曾孙女
	bint bint bintbint bint binti
	我的女之女之女之女之女之女



	（23）兄弟们
	fratres
	兄弟们
	abwati
	我的兄弟们



	（24）姊妹们
	sorores
	姊妹们
	ahwǎti
	我的姊妹们



	（25）兄弟
	frater
	兄弟
	akhi
	我的兄弟



	（第一旁系）



	（26）兄弟之子
	fratris filius
	侄男
	ibnakhi
	我的兄弟之子



	（27）兄弟之子之妻
	fratris filii uxor
	侄媳
	amrat ibn akhi
	我的兄弟之子之妻



	（28）兄弟之女
	fratris filia
	侄女
	bint akhi
	我的兄弟之女



	（29）兄弟之女之夫
	fratris filiae vir
	侄婿
	zoj bint akhi
	我的兄弟之女之夫



	（30）兄弟之孙男
	fratris nepos
	侄孙男
	ibn ibn akhi
	我的兄弟之子之子



	（31）兄弟之孙女
	fratris neptis
	侄孙女
	bint ibn akhi
	我的兄弟之子之女



	（32）兄弟之曾孙男
	fratris pronepos
	侄曾孙男
	ibn ibn ibn akhi
	我的兄弟之子之子之子



	（33）兄弟之曾孙女
	fratris proneptis
	侄曾孙女
	bint bint bint akhi
	我的兄弟之女之女之女



	（34）姊妹
	soror
	姊妹
	akhti
	我的姊妹



	（35）姊妹之子
	sororis filius
	外甥男
	ibn akhti
	我的姊妹之子



	（36）姊妹之子之妻
	sororis filii uxor
	外甥媳
	amrât ibn akhti
	我的姊妹之子之妻



	（37）姊妹之女
	sororis filia
	外甥女
	bint akhti
	我的姊妹之女



	（38）姊妹之女之夫
	sororis filiae vir
	外甥婿
	zoj bint akhti
	我的姊妹之女之夫



	（39）姊妹之孙男
	sororis nepos
	从孙甥男
	ibn akhti
	我的姊妹之子



	（40）姊妹之孙女
	sororis neptis
	从孙甥女
	bint akhti
	我的姊妹之女



	（41）姊妹之曾孙男
	sororis pronepos
	从曾孙甥男
	ibn ibn akhti
	我的姊妹之子之子



	（42）姊妹之曾孙女
	ororis pronepti s
	从曾孙甥女
	bint bint akhti
	我的姊妹之女之女



	（第二旁系）



	（43）父之兄弟
	patruus
	伯父、叔父
	ammi
	我的伯父叔父



	（44）父之兄弟之妻
	patrui uxor
	伯母、叔母
	amrâ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妻



	（45）父之兄弟之子
	patrui filius
	从兄弟
	ibn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



	（46）父之兄弟之子之妻
	patrui filii uxor
	从嫂、从弟妇
	amrât ibn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妻



	（47）父之兄弟之女
	patrui filia
	从姊妹
	bin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



	（48）父之兄弟之女之夫
	patrui filiae vir
	从姊妹之夫
	zôj bin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之夫



	（49）父之兄弟之孙男
	patrui nepos
	从侄男
	ibn ibn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



	（50）父之兄弟之孙女
	patrui neptis
	从侄女
	bint bin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之女



	（51）父之兄弟之曾孙男
	patrui pronepos
	从孙男
	ibn ibn ibn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之子



	（52）父之兄弟之曾孙女
	patrui proneptis
	从孙女
	bint bint bin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之女之女



	（53）父之姊妹
	amita
	姑母
	ammeti
	我的姑母



	（54）父之姊妹之夫
	amitae vir
	姑父
	arât ammeti
	我的姑母之夫



	（55）父之姊妹之子
	amitae filius
	姑表兄弟
	ibn ammeti
	我的姑母之子



	（56）父之姊妹之子之妻
	amitae filii uxor
	姑表嫂、姑表弟妇
	amrât ibn ammeti
	我的姑母之子之妻



	（57）父之姊妹之女
	amitae filia
	姑表姊妹
	bint ammeti
	我的姑母之女



	（58）父之姊妹之女之夫
	amitae filiae vir
	姑表姊妹之夫
	zôj bint ammeti
	我的姑母之女之夫



	（59）父之姊妹之孙男
	amitae nepos
	姑表侄男
	ibn ibn ammeti
	我的姑母之子之子



	（60）父之姊妹之孙女
	amitae neptis
	姑表侄女
	bint bint ammeti
	我的姑母之女之女



	（61）父之姊妹之曾孙男
	amitae pronepos
	姑表侄孙男
	ibn ibn ibn ammeti
	我的姑母之子之子之子



	（62）父之姊妹之曾孙女
	amitae proneptis
	姑表侄孙女
	bint bint bint ammeti
	我的姑母之女之女之女



	（63）母之兄弟
	avunculus
	舅父
	khâli
	我的舅父



	（64）母之兄弟之妻
	avunculi uxor
	舅母
	amrat khâli
	我的舅父之妻



	（65）母之兄弟之子
	avunculi filius
	舅表兄弟
	ibn khâli
	我的舅父之子



	（66）母之兄弟之子之妻
	avunculi filii uxor
	舅表嫂、舅表弟妇
	amrat ibn khâli
	我的舅父之子之妻



	（67）母之兄弟之女
	avunculi filia
	舅表姊妹
	bint khâli
	我的舅父之女



	（68）母之兄弟之女之夫
	avunculi filiae vir
	舅表姊妹之夫
	zôj bint khâli
	我的舅父之女之夫



	（69）母之兄弟之孙男
	avunculi nepos
	舅表侄男
	ibn ibn khâli
	我的舅父之子之子



	（70）母之兄弟之孙女
	avunculi neptis
	舅表侄女
	bint bint khâli
	我的舅父之女之女



	（71）母之兄弟之曾孙男
	avunculi pronepos
	舅表侄孙男
	ibn ibn ibn khâli
	我的舅父之子之子之子



	（72）母之兄弟之曾孙女
	avunculi proneptis
	舅表侄孙女
	bint bint bint khâli
	我的舅父之女之女之女



	（73）母之姊妹
	matertera
	姨母
	khâleti
	我的姨母



	（74）母之姊妹之夫
	materterae vir
	姨父
	zôj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夫



	（75）母之姊妹之子
	materterae filius
	姨表兄弟
	ibn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子



	（76）母之姊妹之子之妻
	materterae filii uxor
	姨表嫂、姨表弟妇
	amrât ibn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子之妻



	（77）母之姊妹之女
	materterae filia
	姨表姊妹
	bint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女



	（78）母之姊妹之女之夫
	materterae filia vir
	姨表姊妹夫
	zôj bint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女之夫



	（79）母之姊妹之孙男
	materterae nepos
	姨表侄男
	ibn ibn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子之子



	（80）母之姊妹之孙女
	materterae neptis
	姨表侄女
	bint bint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女之女



	（81）母之姊妹之曾孙男
	materterae pronepos
	姨表侄孙男
	ibn ibn ibn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子之子之子



	（82）母之姊妹之曾孙女
	materterae proneptis
	姨表侄孙女
	bint bint bint khâleti
	我的姨母之女之女之女



	（第三旁系）



	（83）父之父的兄弟
	patruus magnus
	伯祖、叔祖
	amm ǎbi
	我的父亲的伯父叔父



	（84）父之父的兄弟之子
	patrui magni filius
	从伯父、从叔父
	ibn ammi ǎbi
	我的父亲的伯父叔父之子



	（85）父之父的兄弟之孙男
	patrui magni nepos
	再从兄弟
	ibn ibn ammi ǎbi
	我的父亲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



	（86）父之父的兄弟之曾孙男
	patrui magni pronepos
	再从侄男
	ibn ibn ibn ammiǎbi
	我的父亲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之子



	（87）父之父的姊妹
	amita magna
	姑祖母
	ammet ǎbi
	我的父亲的姑母



	（88）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amitae magnae filia
	姑祖母之女
	bint ammet ǎbi
	我的父亲的姑母之女



	（89）父之父的姊妹之孙女
	amitae magnae neptis
	姑祖母之孙女
	bint bint ammet ǎbi
	我的父亲的姑母之女之女



	（90）父之父的姊妹之曾孙女
	amitae magnae proneptis
	姑祖母之曾孙女
	bint bintbint ammet ǎbi
	我的父亲的姑母之女之女之女



	（91）母之母的兄弟
	avunculus magnus
	母之母的兄弟
	khâl ǔmmi
	我的母亲的舅父



	（92）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avunculi magni filius
	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ibn khâl ǔmmi
	我的母亲的舅父之子



	（93）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avunculi magni nepos
	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ibn ibn khâl ǔmmi
	我的母亲的舅父之子之子



	（94）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avunculi magni pronepos
	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ibn ibnibn khâl ǔmmi
	我的母亲的舅父之子之子之子



	（95）母之母的姊妹
	materterae magna
	母之母的姊妹
	khâlet ǔmmi
	我的母亲的姨母



	（96）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materterae magnae filia
	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bint khâlet ǔmmi
	我的母亲的姨母之女



	（97）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materterae magnae neptis
	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bintbint khâlet ǔmmi
	我的母亲的姨母之女之女



	（98）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materterae magnaeproneptis
	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bint bint bintkhâlet ǔmmi
	我的母亲的姨母之女之女之女



	（第四旁系）



	（99）父之父之父的兄弟
	patruus major
	曾伯祖、曾叔祖
	amm jiddi
	我的祖父的伯父、叔父



	（100）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子
	patrui majoris filius
	从伯祖、从叔祖
	ibn amm jiddi
	我的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



	（101）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孙男
	patrui majoris nepos
	再从伯父、叔父
	ibn ibn amm jiddi
	我的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



	（102）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曾孙男
	patrui majoris pronepos
	三从兄弟
	ibn ibn ibn amm jiddi
	我的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之子



	（103）父之父之父的姊妹
	amita major
	姑曾祖母
	ammet jiddi
	我的祖父的姑母



	（104）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amitae majoris filia
	姑曾祖母之女
	bint ammet jiddi
	我的祖父的姑母之女



	（105）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孙女
	amitae majoris neptis
	姑曾祖母之孙女
	bint bintammet jiddi
	我的祖父的姑母之女之女



	（106）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曾孙女
	amitae majoris proneptis
	姑曾祖母之曾孙女
	bint bintbint ammet jiddi
	我的祖父的姑母之女之女之女



	（107）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avunculus major
	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khâl sitti
	我的外祖母之舅父



	（108）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avunculi majoris filius
	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ibn khâl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舅父之子



	（109）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avunculi majoris nepos
	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ibn ibn khâl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舅父之子之子



	（110）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avunculi majorispronepos
	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ibn ibn ibn khâl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舅父之子之子之子



	（111）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matertera major
	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khâlet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姨母



	（112）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materterae majoris filia
	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bint khâlet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姨母之女



	（113）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materterae majoris neptis
	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bint bintkhâlet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姨母之女之女



	（114）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materterae majorisproneptis
	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bint bint bintkhâlet sitti
	我的外祖母的姨母之女之女之女



	（第五旁系）



	（115）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兄弟
	patruus maximus
	高伯祖、高叔祖
	amm 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伯父叔父



	（116）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兄弟子之
	patrui maximi filius
	从曾伯祖、从曾叔祖
	ibn amm 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



	（117）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孙男
	patrui maximi nepos
	再从伯祖、再从叔祖
	ibn ibnamm 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



	（118）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兄弟之曾孙男
	patrui maximi pronepos
	三从伯父、三从叔父
	ibn ibn ibnamm jidd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伯父叔父之子之子之子



	（119）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姊妹
	amita maxima
	姑高祖母
	ammet 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姑母



	（120）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女
	amitae maximae filia
	姑高祖母之女
	bint ammet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姑母之女



	（121）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孙女
	amitae maximae neptis
	姑高祖母之孙女
	bint bintammet 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姑母之女之女



	（122）父之父之父之父的姊妹之曾孙女
	amitae maximaeproneptis
	姑高祖母之曾孙女
	bint bint bint ammetjidd ǎbi
	我的父之祖父的姑母之女之女之女



	（123）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avuncuus maximu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
	khâl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舅父



	（124）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avunculi maximi filiu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子
	ibn khâl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舅父之子



	（125）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avunculi maximi nepo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孙男
	ibn ibnkhâl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舅父之子之子



	（126）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avunculi maximipronepo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兄弟之曾孙男
	ibn ibn ibn khâl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舅父之子之子之子



	（127）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matertera maxima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
	khâlet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姑母



	（128）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materterae maximae filia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女
	bint khalet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姑母之女



	（129）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materterae maximaenepti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孙女
	bint bint khâlet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姑母之女之女



	（130）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materterae maximaeproneptis
	母之母之母之母的姊妹之曾孙女
	bint bint bintkhâlet sitt ǔmmi
	我的母之祖母的姑母之女之女之女



	（婚姻上的亲族关系）



	（131）夫
	vir b，maritus
	夫
	zoji
	我的夫



	（132）夫之父
	socer
	公公
	ammi
	我的伯父、叔父



	（133）夫之母
	socrus
	婆婆
	amrâ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妻



	（134）夫之祖父
	socer magnus
	夫之祖父
	jidd zoji
	我的夫之祖父



	（135）夫之祖母
	socrus magnus
	夫之祖母
	sitt zoji
	我的夫之祖母



	（136）妻
	uxor b，marita
	妻
	amrâti
	我的妻



	（137）妻之父
	socer
	岳父
	ammi
	我的伯父、叔父



	（138）妻之母
	socrus
	岳母
	amrât a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妻



	（139）妻之祖父
	socer magnus
	妻之祖父
	jidd amrâti
	我的妻之祖父



	（140）妻之祖母
	socrus magnus
	妻之祖母
	sitt amrâti
	我的妻之祖母



	（141）继父
	vitricus
	继父
	ammi
	我的伯父、叔父



	（142）继母
	noverca
	继母
	khâleti
	我的姨母



	（143）继子
	privignus
	继子
	karǔti
	我的继子



	（144）继女
	privigna
	继女
	karǔteti
	我的继女



	（145）女婿
	gener
	女婿
	khatan b，saha
	女婿



	（146）媳妇
	nurus
	媳妇
	kinnet
	媳妇



	（147）夫之兄弟
	lever
	夫兄、夫弟（伯、叔）
	ibn ǎ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



	（148）姊妹之夫
	maritus sororis
	姊夫、妹夫
	zôj akhti
	我的姊妹之夫



	（149）妻之兄弟
	uxoris frater
	内兄、内弟
	ibn ǎ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子



	（150）妻之姊妹
	uxoris soror
	大姨、小姨
	bint ǎ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



	（151）夫之姊妹
	gloss
	大姑、小姑
	bint ǎmmi
	我的伯父叔父之女



	（152）兄弟之妻
	fratria
	嫂、弟妇
	amrǎt akhi
	我的兄弟之妻



	（153）寡妇
	vidua
	寡妇
	armelet
	寡妇



	（154）鳏夫
	viduus
	鳏夫
	armel
	鳏夫



	（155）父党亲属
	agnati
	父党亲属
	
	



	（156）母党亲属
	cognati
	母党亲属
	
	



	（157）姻亲
	affines
	姻亲
	
	






本章注释




[1] Famulus出自鄂斯坎语。在鄂斯坎人中称奴隶为famul，由此而产生family一词。——斐斯土斯书，第87页。



[2]他可以把他的家庭，即他的遗产作为财产赠给他的朋友（Amico familiam suam，id est patrimonium suum mancipio dabat）。——盖乌斯，《法学阶梯》，2.102。



[3] 特阿多·蒙森，《罗马史》，威廉·狄克孙译，四卷本（纽约，1870年），第1章，第95页。



[4]我们通过合法婚姻而生育的子女亦处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这是罗马人所特有的一条法律。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民族象我们这样具有对其子女的权力。——盖乌斯书，1.55。此外，他们还具有生杀之权——jus vitae necisque。



[5]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章。



[6]同上书，第19章。



[7]《伊利亚特》，9.128。



[8]同上书，9.668。



[9] 以下摘要摘自W.A.柏克尔，《查里克利斯》；弗烈德里克·麦特卡夫牧师译（伦敦，1866年），其中包含说明这一问题的主要现象。他在发表了一番认为荷马时代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英雄时代的妇女较受尊重的见解之后，对于希腊文明高级阶段中妇女的情况，尤其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的情况，作了如下的叙述。他说，希腊人认为妇女的唯一优点在于可以稍胜一个忠实的奴仆（第464页）；她十分欠缺独立性，这使她终身被视为一个未成年人；既无教育女子的学校，家中也无教育她们的私人教师，她们的全部教养都委之于母亲和保姆之手，而且仅限于纺织和其他女性职业（第465页）；与异性的社交这一增进女性文明的最基本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剥夺；陌生人以及其最近的亲属也完全与女性隔离；甚至她们的父亲和丈夫都很少与她们见面；男子的活动多半在外，就是在家的时候也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闺房虽不完全等于牢房，也不是上了锁的阃宫，但却是分配给妇女生活的幽禁之所；对于未婚女性尤其如此，直到结婚为止，她都与外界极为严格地隔离，说她们通常生活在锁闭之中，并不过分（第465页）；年轻的妻子不通知丈夫就离开家是不合礼法的，事实上她们也很少离开家；因此她的社会范围限于她的女仆；只要她丈夫愿意，就有权把她幽禁起来（第466页）；在排除男子，专为女子举行的节日宴会中，她们有机会相互见见面，由于平素被隔离，所以她们对于这些节日极感兴趣。由于这些特别的限制，女子很难出门；没有丈夫指定陪伴她的女仆陪同，任何有身分的女子都不会想到出门（第469页）；对女性的这种处理方法的结果是女孩养成了极度的羞怯，甚至矫作贞淑；就是已婚的妇女，若偶然在窗口被男子看见，也会立即赧颜退缩（第471页）；希腊人视婚姻的必要性在于生育子女，认为这是他们对神、对国家和对祖国应尽的责任：至少直至希腊的末期，他们没有对婚姻赋予更高的观念，结婚的通常原因并不是强烈的爱情（第473页）；即使存在恋爱，也不过出自情欲；夫妇之间除性爱之外一无所知（第473页）；在雅典，生儿育女被认为是结婚的主要目的，新娘的选择很少依据以前认识过，或至少是亲密的相识，希腊其他各城邦的情况大概也无异于是；他们对女方家族的地位、嫁妆的数量的注意超过对女子本人条件的注意；这样的婚姻当然不利于真正的爱情的存在，因此，冷淡、漠不关心和不满的现象经常发生（第474—477页）；在无其他男人与丈夫共餐时，妻子才与丈夫共食，因为凡不愿意被人当作妓女的妇女，即使在自己家中也不愿意与男子同席，或在丈夫偶然带男朋友回家来吃饭时出席（第490页）；妻子的职责在于操持全部家务和管教子女——把男孩管到就师为止，把女孩管到出嫁为止；对妻子不贞的裁判极为严酷；虽然可以想象妇女在严格的隔离之下一般很难逾闲荡检，可是她们实际上却常常有办法欺骗她们的丈夫；法律对于贞操课以极不平等的义务，因为丈夫对妻子的贞洁要求极严，稍有不检就要严厉惩罚，但男子却可以同艺妓往来，这种行为虽然严格来说并不正当，但也不会遭到公然的谴责，更谈不上破坏婚姻的权利了（第490—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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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家族相关的制度的顺序



顺序本身含有假设的成分——这些制度在起源顺序方面的关系——上述起源顺序的证据——评退化说——人类历史之悠久

现在我们还需要把对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的发展有过贡献的各种习俗与制度的关系排列清楚。认为它们构成一个顺序相承的系列自然含有假设的成分，但是，它们之间的确具有紧密的、无可置疑的联系。

这个系列包括对家族形态从血婚制发展到专偶制有过影响的主要社会制度和家族制度。

ע


 我们要懂得，这些制度大抵是按下列顺序起源于人类各族的，并且普遍地存在于各族处在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之时。

系列的第一阶段。

一、男女杂交。

二、亲、从兄弟姊妹的集体相互通婚：由此产生——

三、血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一阶段）：由此产生——

四、马来亚式亲属制。

系列的第二阶段。

五、以性为基础的组织和伙婚习俗，倾向于阻止兄弟姊妹之间的通婚：由此产生———

六、伙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二阶段）：由此产生——

七、氏族组织，它将兄弟姊妹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由此产生——

八、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

系列的第三阶段。

九、增进氏族组织的影响，改善生活的技术，使一部分人类进入低级野蛮社会：由此产生——

十、一男一女的婚姻，但无独占的同居：由此产生——

十一、偶婚制家族（家族的第三阶段）。

系列的第四阶段。

十二、在有限范围内的平原地区营游牧生活：由此产生——

十三、父权制家族（家族的第四阶段，但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

系列的第五阶段。

十四、财产的产生和财产的直系继承法的建立：由此产生——

十五、专偶制家族（家族的第五阶段）：由此产生——

十六、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引起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消亡。

下面我们略微谈一谈上述习俗与制度的顺序，以便探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并以此结束对家族发展这一问题的探讨。

我们可以根据人类部落的相应状况将这些部落排列为一个顺序相承的系列，正象地质构造的顺序相承的系列一样。在对它们作出这种排列之后，就可以相当确定地看到人类从蒙昧社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整个历程。若对这一系列的每一个阶段作一彻底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其文化和性质的一切特色，并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的全面情况产生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完成这一步之后，就可以明确地理解人类进步的各个顺序相承的阶段。时间是形成这些阶段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划分每一个文化阶段时都不能以短促的时间来衡量。文明社会之前的每一阶段必然代表若干万年的时间。

男女杂交 这种情况所表现的是蒙昧社会的最低的低级阶段，它所代表的是发展阶梯的底层。处于这种状况中的人类与他们周围的不会说话的野兽相差无几。他们对于婚姻一无所知，可能群居群游地生活，他们不仅是蒙昧人，而且只有很微薄的知识、很微薄的道德观念。他们要求上进的愿望依靠饱满的热情，因为他们似乎总是很勇敢；依靠他们在形体上已具有被解放出来了的双手；依靠他们初生的智力和心理方面有着进步的潜力。只要我们确信这种观点，那么，假如我们由文明人退化为蒙昧人，从脑容量的减少和动物特性的增加就能找到原始人必然低劣的某种证明。如果我们能见到人类的这种最原始的代表，那么我们必须向下走到比地球上现存的最低级的蒙昧人还要低得多的底层。在地球表面各处所发现的、连现存的蒙昧人都不使用的粗糙的燧石工具，可以证明他们从原始的居住地出现，作为捕鱼之民而开始遍及大陆各地区之后，其生活状况是极端简陋的。只有在这样原始的蒙昧人中才可能存在过杂交。

那么，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以前存在过这种状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作出如下的回答：血婚制家族和马来亚式亲属制必须以这种杂交为其前提。这种状况多半限于人类以果实为食物并生活在原始居住地之内的阶段，因为在他们以捕鱼为业并依靠人力所获的食物开始遍及地球各地之后，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到了那个时候，血婚群就将形成，在群内进行婚姻的必要就将出现，而血婚制家族也将随之形成。总之，我们从亲属制推断出的最古老的社会形态就是这种家族。这种家族当是若干男子为了团体的共存并为保护其共同的妻子使其免遭社会暴力的侵害而组成的契约性组织。另一方面，血婚制家族也即有这种假定的最原始的状况的痕迹。它承认有限范围内的杂交，而且其范围并不是十分狭窄的；它通过它的组织反映出一种更低级的社会状况，但它为这种社会状况加上一层掩蔽。血婚制家族与杂交状况中的群体，其间虽相去甚远，但无须一种过渡阶段。如果存在过过渡阶段，现在也是了无痕迹了。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无关紧要的。至少就目前来说，获得以血婚制家族为标志的这个远至蒙昧社会的明确起点就已经足够了，它使我们了解到颇为接近原始阶段的人类的早期状况。

希腊人和罗马人知道有些蒙昧部落、甚至还有些野蛮部落是生活在杂交状况中的。在这些部落中，被希罗多德提到过的是北非的奥西安人，

ע


 被普里尼提到过的是埃塞俄比亚的加拉曼特人，

ע


 被斯特腊博提到过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

ע


 后者对阿拉伯人也重复过类似的说法。

ע


 其实，到了出现记录的时代已经不可能仍有象群居动物一样生活于杂交状况中的民族了。那样的民族不可能一直保持人类幼年时代的状况不变。上面提到的那些部落以及许多其他可能被提到的部落，应被视为处于伙婚制家族之下为妥，那种家族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很可能使外来的、观察手段有限的观察者得出与上述著者们相同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断杂交是血婚制家族的必要前提，但是，这种现象已湮没于实证的知识所不能达到的人类的迷茫的远古之中了。

二、亲、从兄弟姊妹的集体相互通婚 家族就是从这种婚姻形式中诞生出来的。它是这种组织的起源。马来亚式亲属制为它曾流行于古代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只有承认在古代存在过血婚制家族，其他的家族才能被解释为顺序相承的形态。这种婚姻形式产生了（三）血婚制家族和（四）马来亚式亲属制，这样就解决了系列中第三项与第四项。这种家族属于低级蒙昧社会。

五、伙婚习俗 伙婚群存在于澳大利亚人的男女婚级中。在夏威夷人中也存在相同的群体及其所体现的婚姻习俗。凡是现在或曾经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人类部落，在其远祖之中一定盛行过这种习俗，因为他们必须由实行伙婚的祖先获得这种亲属制。关于这种亲属制的起源似乎没有其他的解释。我已经提醒过读者注意这样的事实，即：伙婚制家族所包含的成员与先前的血婚制家族相同，只是排除了直系兄弟姊妹而已。这种排除即使不是在一切场合都得到贯彻，至少在理论上是排除的。伙婚习俗之所以能被普遍采用，很可能是人类发现了它的有利的影响。由伙婚产生（六）伙婚制家族，它在系列中居第六项。这种家族可能起源于中级蒙昧社会。

七、氏族组织 这种制度在系列中所占的位置是唯一需要在此讨论的问题。在澳大利亚人的婚级中，伙婚群具有广泛的和有系统的规模。人们也被组织成氏族。在那里，伙婚制家族早于氏族，因为它是建立在早于氏族的婚级之上的。澳大利亚人也具有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婚级通过将亲兄弟姊妹排除于伙婚群之外而为这种亲属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生来就是不能通婚的婚级中的成员。在夏威夷人中，伙婚制家族不可能产生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亲兄弟姊妹还常常包括在伙婚群之中，这种习俗虽然在倾向于制止，但是并没有制止住。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产生，既需要伙婚制家族，也需要氏族组织。由此可见，氏族组织出现于伙婚制家族之后，并且以这种家族为其基础。就其相对顺序而言，它属于中级蒙昧社会。

八与九、对于这两项已经作过充分的探讨。

十与十一、一男一女的婚姻和偶婚制家族 在人类迈出蒙昧社会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之后，他们的状况大为改善。为进入文明社会而进行的战斗已取得了不止一半的胜利。早在蒙昧社会结束之前就必然存在着减少通婚群体的人数的倾向，因为偶婚制家族在低级野蛮社会中就已成为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使比较进步的蒙昧人在其为数众多的妻室之中认定一人为其主要妻子的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使一夫一妻的现象趋于成熟，并使这个妻子成为伴侣和维持一个家族的伙友。随着一夫一妻的倾向的增加，子女的生父也更能得到确定。但是丈夫可以遗弃其妻，妻子可以遗弃其夫，双方都可以随意去找新的配偶。而且，男子并未意识到他在婚姻关系中的义务，因此他也就无权要求妻子承认这种义务。旧的同居制度虽然随着伙婚群的逐渐消亡而进一步缩小了其范围，但它仍然笼罩着这种进步的家族，并随着这种家族来到文明社会的边缘。进入专偶制的先决条件是这种同居制度的彻底消灭。这种制度最后转化成一种新型的杂交，后者作为家族的一个污点一直随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伙婚制家族与偶婚制家族的差异大于偶婚制家族与专偶制家族的差异。在时间上，偶婚制家族晚于氏族，氏族对于它的产生起过重大作用。它是两种家族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一点可由它无力使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发生根本改变而得到证明，只有专偶制才能推翻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从哥伦比亚河到巴拉圭，印第安人的家族一般来说都是偶婚制的，只有例外的地区才有伙婚制，而专偶制则大概根本不存在。

十二与十三、游牧生活与父权制家族 我们已经在上文说过：一夫多妻并不是这种家族的基本特点，这种家族所代表的是一个发扬个人个性的社会运动。在闪族部落中，它是一种在族长控制之下为放牧牛羊、耕种土地和相互保护与依存而由仆从与奴隶组成的组织。一夫多妻不过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种家族有一个单一的男子为首领，有独占的同居，因此它是偶婚制上的一个进步，而不是一个后退运动。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反映了在它之前的阶段的社会状况，而它本身正是为制止那种状况而设计出来的障碍。

十四、财产的产生和财产的直系继承法的建立 虽然财产在最终导致希伯来型和拉丁型的父权制家族的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财产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增加，对于向专偶制方向的发展却一直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影响。无论怎样高度估量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它是使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摆脱野蛮社会、进人文明社会的力量。人类头脑中的财产观念的发展，开始时十分微弱，最终却成为其最主要的欲望。政府与法律的建立主要就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使用财产。是它导致了人类奴隶制的产生，使奴隶制成为产生财产的工具；在经过了几千年之后，又是它发现了自由人是更有利于生产财富的机器，从而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人类心中所固有的残酷性虽经文明和基督教予以削弱，仍然暴露了人类原先是野蛮的，而在有史以来的数千年中实行的奴隶制，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这种残酷性。随着财产所有者的子女继承财产这种制度的建立，严格的专偶制家族才首次获得了确立的可能。这种独占同居的婚姻形式逐渐地、并且是缓慢地从例外现象变成了普遍现象，但是直至文明社会开始之后，这种制度才得以永久地确立。

十五、专偶制家族 作为最后建立的形式，这种家族确认了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以动产和不动产的个人所有权代替了共同所有权，以子女的绝对继承权代替了父党的继承权。现代社会以专偶制家族为基础。人类已往的全部经历与进步在这种卓越的制度之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它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它的根源远在蒙昧阶段之中，它也是世世代代坚持不渝的努力的最终结果。虽然它主要是近代的产物，但也是广泛的、多方面的经历的产物。

十六、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 这三种基本相同的亲属制是由专偶制家族产生的。它们的亲属关系是在这种婚姻形式和这种家族中实际存在着的。亲属制不是武断的教条，而是自然的产物。它所表现的是，而且必然表现的是，当其形成之时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实际亲属情况。正象雅利安式亲属制证明在它之前存在过专偶制家族一样，土兰尼亚式亲属制也证明在它之前存在伙婚制家族，马来亚式亲属制证明在它之前存在血婚制家族。它们所包含的证据必须被视为是确实的，因为证据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令人信服。这三种家族形态和三种亲属制的存在既经证实，则十六项顺序中的九项就获得了证实。其余各项的存在和其间的关系均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

据我所知，我在这里提出的看法，是与若干世纪以来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假说相抵触的。那种假说就是用人类退化论来解释野蛮人和蒙昧人的存在，因为野蛮人和蒙昧人都大大低于设想中的原始人的假定标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科学命题。它为一系列互相连接的发明与发现，为社会制度的进步以及为家族的顺序相承的形式所否定。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是从野蛮的祖先传下来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野蛮人在问世之初，如果不是先经过中级野蛮社会从而获得中级野蛮社会的技术和发展，他们怎么能到达高级野蛮社会呢？我们进而还要问：他们若不是先经历过低级野蛮社会，又怎能达到中级野蛮社会呢？往下我们还要问：若不是先有蒙昧人又怎能存在野蛮人？这种退化论想要成立还得要承认：凡与雅利安人和闪族人无关的人种都是不正常的种族——由其正常状态堕落下来的种族。不错，雅利安人和闪族人代表着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他们使人类到达了迄今为止的顶峰；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在成为雅利安和闪族部落从而有别于其他种族之前，他们也是野蛮人群中的一个与众无别的部分。既然这些部落本身的远祖是野蛮人，其更远古的祖先是蒙昧人，因此，所谓“正常的”和“不正常的”种族之间存在区别的说法乃系无稽之谈。

此外，这里提出的这个顺序也与某些有名学者的某些结论相抵触，他们在有关社会起源的推论中把希伯来型和拉丁型的父权制家族视为最古的家族形态，并认为是它们产生了最早的、有组织的社会。于是，人类被认为从其幼年时代起就具有父权家族的知识。在近人中，这类学者中最有权威者当推亨利·梅因爵士，他对古代法律起源和远古制度史的卓越研究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知识。如果我们按照古典时代和古代闪族的那些权威作家的线索上溯，那么，父权制家族的确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最古形态；但是，沿着这条线索进行研究不能对高级野蛮社会以前的情况有所了解，至少不能触及四个完整的文化阶段，不能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有关人类早期状况的现象是最近才被发现的，而严谨的研究者只不过是对于摈弃旧的观点接受新的见解持慎重的态度而已。

对于退化论不利的是，发明和发现是一个接一个出现的；人类对绳索的知识一定先于弓矢，正象对火药的知识一定先于毛瑟枪，对蒸汽机的知识一定先于火车和轮船一样；因此，人类生存的各种技术都是先后间隔颇长的时间出现的，人类在有铁制工具之前，先要经过了燧石和石器工具的阶段。同样，政治制度也是从原始的思想萌芽发展而来的。文明民族的政治制度必然经过发生、发展和传递的阶段。家族从其经历来说是由古代的血婚制家族和较后的伙婚制家族，再经过偶婚制家族，发展成为专偶制家族的，这个过程的明确性也不亚于前者。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放弃专偶制家族自古便有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会对于其起源方面获得知识，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揭示了人类获得这种家族制所付出的代价。

现在，地球上的人类之远古已为许多足以说服没有偏见的人的证据所证实。在欧洲，人类的存在肯定可追溯至冰河期，甚至还可以追溯至冰河期以前的时代。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存在的年代是漫长的和无法估计的。既然我们已经有把握地说人类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极为长久的年代，那么想对人类近几十万年或更长一些年代中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解，这种好奇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些年代不都是白白度过的。人类的伟大的和奇迹般的成就在反映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文化阶段的同时，也证明了光阴确实未曾虚度。文明直至如此晚近方才出现的事实，表明人类进步途中困难之大，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开始其历程时水平之低。

上述系列可能尚须修改，某些地方说不定还要作根本的改变；不过，这个系列对于就目前所知道的人类经历、对于在人类各部落中发展家族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人类进步历程，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和令人满意的说明。



本章注释




[1] 这个系列是根据《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480页所发表的系列修改而成的〔怀特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范围与摩尔根十年前发表在该书中的系列相同。



[2] “在那里，男女的性交是混杂的；他们并不懂得同居，他们只是象牛那样进行性交。”《希罗多德》第4章，第180行。



[3]“加拉曼特人并无婚姻可言，他们只是混杂地与女人同居而已。”普里尼，《自然史》，5.8。



[4]“……不仅公开与其他女人性交，而且还与其母及其姊妹性交。”斯特腊博，《地理志》，4.5.4。



[5]同上书，16.4.25。




附录




回驳约·弗·麦克伦南先生的《原始婚姻》



在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册《原始婚姻》的增订本。这本书是由原书外加几篇论文组成的；现名为《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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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为“类别式亲属制”的一篇论文中，麦克伦南先生用了一节（共四十一页）的篇幅反驳我对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用了另一节（共三十六页）来阐述他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首先涉及的假说见诸我的《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第479页至486页）。那些现象以及对那些现象所作的解释基本上与本书前几章所述相同（第三编，第二章和第三章）。《原始婚姻》一书初版于1865年，《人类家庭的亲属制度》初版于1871年。



我是在收集了证明类别式亲属制的存在的事实之后，才敢于以表格的形式提出有关它的起源的假说的。这个假说是有用的，对于获得真理来说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没有什么可以置疑之处。我在该书中提出的、在本书中加以重复的答案之正确与否，应依其是否能充分解释有关这一问题的一切现象而定。在尚未出现一种更好的、有资格在这方面代替它的学说之前，它在本书中的地位是合法的，并且也是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



麦克伦南先生任意地批评这种假说。他的结论大致如下（《古代历史研究》，第371页）：“我对讨论这一问题所用的篇幅似乎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但是因摩尔根先生的著作系由斯密逊研究所出版，且其著述曾得到美国政府的协助，故该书被十分广泛地当作权威著作而加以引用，从而使得我现在不厌其烦地来证明其完全不符合科学性似乎是值得的。”他的攻击不仅针对这个假说，而且包括整个著作在内。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包括“亲属表”一百八十七页，从数字上来看，它说明了代表人类五分之四的一百三十九个部落和民族的亲属制。不料，我仅用亲属称谓表示具体的亲属关系，而且是用表格的形式表示出来，居然被说成“完全不符合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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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是有关那些亲属制的枯燥的详细讨论。在全部五百九十页中只有由四十三页组成的最后一章用来比较那些亲属制，而那个假设或答案就是在这一章中提出来的。它是对这一大堆新材料所作的首次探讨，如果麦克伦南先生的攻击限于这一章，那么就没有什么必要在这里加以讨论了。但是，他的主要攻击是针对那些表格的，因此，这个问题就非彻底澄清不可了。



麦克伦南先生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因为就它们作为亲属制而言，否认和反驳了《原始婚姻》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理论。《原始婚姻》的作者自然想坚持其先人之见了。



举例来说，作为亲属制而言，（1）这些表格表明麦克伦南先生的新术语“外婚制和内婚制”是否实用是成问题的，若按它们在《原始婚姻》中的使用法，它们的地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内婚制”几乎不能适用于那本著作所讨论的现象，而“外婚制”则不过仅是氏族的一条规则，也应指出它只是一条规则。（2）由于这些表格表明在同一民族中男系亲属被承认的机会与女系亲属均等，从而反驳了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仅有女系亲属”之说。（3）这些表格表明尼尔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绝不可能曾是人类部落中的普遍现象。（4）这些表格既否认了《原始婚姻》所提出的“盗妻”的必要性，也否认了其广泛性。



试检查一下麦克伦南先生的攻击所根据的理由，就不仅会看出他的攻击之不成功，而且会发现他的批评所依据的理论是不充分的。这样的检查所导致的结论对于他的整个著作来说都是不幸的，这种结果可由对下述命题的讨论而显示出来，这些命题是：



一、《原始婚姻》中所使用的主要术语与理论在民族学上没有价值。



二、麦克伦南先生关于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并不能说明它的起源。



三、麦克伦南先生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提出的假说所作的反驳没有力量。



下面我们依次来讨论这些命题。



一、《原始婚姻》中所使用的主要术语与理论在民族学上没有价值。



当《原始婚姻》出版的时候，它颇受民族学者的欢迎，因为作为一部推理的著作，它涉及许多民族学者长期以来所研究的问题。但一经细读便可发现其定义方面的缺点、无根据的假定、粗疏的臆断和荒谬的结论。赫贝特·斯宾塞先生在他的《社会学原理》（《通俗科学月报》，1877年1月刊，清样第272页）中曾指出其中不少问题。同时，他反对麦克伦南先生有关“杀女婴”，“盗妻”和“外婚制与内婚制”的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在麦克伦南的著作中，除了收集了一些民族学方面的现象之外，很难再找出什么有价值之物。



关于这个方面，我们考虑一下以下三点就够了。



（1）麦克伦南先生对“外婚制”和“内婚制”术语的使用问题。



“外婚制”与“内婚制”这两个他自己杜撰的术语，分别指在某种人群“以外结婚”和“以内结婚”的义务。



麦克伦南先生极为随便地、极不精确地把这两个术语应用于一些有组织的群体——他对这些群体的知识是得自他所征引的著者——因此这两个术语和他的结论都没有什么价值。《原始婚姻》未能把氏族与部落或由它们所代表的群体视为一系列有机的组织中的不同单位，而把它们区别开来，从而无法使人知道“外婚制”或“内婚制”究竟系指哪种群体而言，这是《原始婚姻》的主要困难之所在。举例来说，在同一部落的八个氏族中，某一氏族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是“外婚的”，但就其余七个氏族而言，则是“内婚的”。不仅止此，在这种场合，这种术语即使运用得当，也容易引起误解。麦克伦南先生似乎是想提出两大原则以表示曾影响过人类事务的不同社会状况。事实上，“内婚制”几乎不适用于《原始婚姻》所讨论的社会状况，而“外婚制”指的是一个氏族即一种组织的规则或规律，这种氏族组织就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组织单位。影响人类事务的是氏族，氏族才是首要事实。我们立刻要想知道的是氏族的作用和性质，以及其成员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可是关于这些重大事实，麦克伦南先生却没有加以讨论，不仅如此，他似乎对于作为古代社会的主要制度的氏族，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氏族有两条这样的规则：（1）氏族内禁止通婚。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制”——这种禁令仅限于氏族，而麦克伦南在说到“外婚制”时却根本没有提到氏族。（2）在原始氏族中，世系仅限于女性，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仅有女系亲属”，而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没有提到氏族。



下面我们更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麦克伦南先生对部落体系和部落下了七条定义（《古代历史研究》，第113—115页）。



“纯外婚制。——1、部落（或家族）体系。——
 
各部落之间是分离的

 。每一部落中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部落成员之间禁止通婚。



“2、部落体系。——
 
部落是家庭群体的集合体

 ，下分为区、克兰、萨姆等。同区的成员不能通婚；一切区之间均可通婚。



“3、部落体系。——
 
部落是家庭群体的集合体

 。***凡姓氏指明其为同一血统者，不能通婚。



“4、部落体系。——
 
部落划分为区

 。同区的成员不能通婚；某些区之间可以通婚；其余各区之间仅部分人可以通婚。***



“5、部落体系。——
 
部落划分为区

 。同血统者不能通婚；每一区与其他某区之间可通婚。某些区之间不能通婚。种姓等级制。



“纯内婚制。



6、部落（或家族）体系。——
 
各部落之间是分离的

 。每一部落中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婚姻在部落成员之间进行；部落之外禁止通婚，通婚者将受惩罚。



“7、部落体系不明。”***异体字是我用的。〔译者按：中译本用着重点。〕



对部落制度下了七种定义，应当能够确定称之为部落的群体，使之具有能够被识别的足够的特色了吧。



但是，第一个定义便不知所云。在一种部落体系中包含几个部落，可是部落的集合体却没有叫出名称。它们并未被认为构成一个联合体。至于这些分离的部落是怎样构成一个部落体系的或怎样联系起来的，则不得而知。每一部落的一切成员均同血统或号称如此，因此不能通婚。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看成是对氏族所作的描写；但是并不存在与其他氏族相分离的、单独的氏族。在由氏族构成的每一个部落中，都有几个因通婚而混合的氏族。但是麦克伦南先生在此不可能是把部落与氏族混为一谈，也不可能是把部落视为家庭群体的集合体。他所指的是联合为一个部落体系的互相分离的血缘团体，团体没有定义，体系未作说明，因此，他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第六个定义与此相同。符合这两个定义的部落决不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区存在过；因为它既不是氏族，又不是氏族构成的部落，也不是因部落的合并而形成的民族。



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个定义多少比较明白些。它们都表明部落是由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区或氏族组成的。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部落的体系，不如说它是一种氏族的体系。因为同一部落中的克兰、萨姆或区之间可以通婚，所以部落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能说是实行“外婚制”的。就同一克兰、萨姆或区而言，它们是“外婚的”，但是，对于其他克兰、萨姆或区来说，则是“内婚的”。在某些场合则被说成存在某些限制。



当麦克伦南先生把“外婚制”或“内婚制”这样的术语应用到一个部落上的时候，我们怎能知道这个部落是处于同一部落体系中的若干部落之一呢？还是那种被定义为家庭群体的集合体的部落呢？在下一页（第116页），他说：“在数量上以及在某些方面的原始程度上，这些分离的内婚部落与分离的外婚部落相差无几。”如果他用部落指家庭群体的集合体——这种集合体就是由氏族组成的部落，那么，就不能用“外婚制”来描述部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区都丝毫不可能在由氏族组成的部落中存在过“外婚制”。凡是存在氏族组织的地方，氏族内都是禁止通婚的。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制”。但是，作为一种同样普遍的规则，同一部落中的某一氏族的成员与任何其他氏族中的成员的通婚都是许可的。氏族是“外婚的”，而部落则基本上是“内婚的”。至少在这些场合，至关重要的是弄清楚冠之以部落之名的群体到底是什么。又如（第42页），“如果我们首先能够证明外婚部落的存在或曾存在过，接着证明在原始时代分离的部落的相互关系是一律或大致一律彼此敌视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男子娶妻的唯一方法是掳掠女子。”这里，我们找到麦克伦南先生的盗妻说的起点了。要发生这“一系列情况”（部落由于互相敌视而分离），这里所谓的部落必须指较大的群体，指由几个氏族组成的部落。因为同一部落中的各个氏族的成员在该部落所占据的整个地区的任一家族中，都因通婚而互相混合了。这些氏族要么一定是全都互相敌视，要么便是谁也不敌视谁。如果这个术语是指较小的群体，指氏族，则氏族是“外婚的”，而在这种情况中的部落则有八分之七是“内婚的”，那么，使盗妻成为必要的“一系列情况”又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原始婚姻》中被引来证明“外婚制”的主要例证是孔德人、卡耳马克人、塞尔卡西亚人、尤拉克－萨摩耶第人、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某几个部落以及美洲的某几个印第安部落，易洛魁人也包括在其中（第75—100页）。美洲的部落一般都是由氏族组成的。男子不能同与他属于相同氏族的女子结婚；但是他可以同与他属于同一部落中的任何其他氏族中的女子结婚。例如，易洛魁人的塞内卡部落中的狼氏族的男子，不能与同氏族的女子结婚，不仅塞内卡部落如此，其余五个易洛魁人的部落也无不如是。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制”，但是这种情形总是限于个别的氏族。而一个男子可以与其余七个塞内卡氏族中任一氏族的女子结婚。这就是部落的“内婚制”，这是由其余七个塞内卡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的成员所实行的。在同一部落中，这两种方式都同时并存，并且自古以来就如此。美洲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但是，麦克伦南先生却把它们作为“外婚部落”的例子加以征引，从而使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



至于“内婚制”，麦克伦南先生最好是不要用到上述场合。首先因为“外婚制”和“内婚制”在此不能象他想象那样，代表两种相反的原则；其次因为实际上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氏族内禁止通婚。一般来说，美洲印第安人可以在本部落内结婚，如果愿意，也可以与外部落通婚，但是，在本氏族内是不能通婚的。对于“内婚制”，麦克伦南先生只能征引一个较好的例子，即满洲鞑靼人（第116页），“他们禁止不同姓氏的人通婚”。在现存的部落之中还可以找到几个其他类似的例子。



如果我们从原始证据上检查一下，例如，西伯利亚的尤拉克－萨摩耶第人（82页），尼泊尔的马加尔人（83页），印度穆尼波利人的科波伊、谟乌、穆拉姆和穆林诸部落（87页）的组织，则很可能发现他们原是同易洛魁部落极为相似的；所谓的“区”和“萨姆”就是氏族。累瑟姆在谈到萨摩耶第人的尤拉克或卡索维的群体时，引用了克拉普罗斯的话如下：“这种亲属关系的区划受到极为严格的遵守，以至没有一个萨摩耶第人从其己身所属的亲属关系中娶妻。反之，男子总是从其他两个团体中的某一个中寻求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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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位作者，在谈到马加尔人时说：“有十二个萨姆。凡属同一萨姆之人均认为出自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但并不需要出自同一女性祖先。因此，夫与妻必然分属不同的萨姆。在同一萨姆之内不得通婚。你想要娶妻吗？想要的话，得到相邻的萨姆中去找；无论如何要在你本萨姆以外去找。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提到这种风俗习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机会；相反，这种风俗习惯所表现的原则非常普遍，几乎普遍于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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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穆林和其他部落划分为区，也具有相同的婚姻规则。在这些例子中，部落也可能是由氏族组成的，在氏族内禁止通婚。就每一氏族本身来说，都是“外婚的”，但就部落的其余氏族而言，则是“内婚的”。但是它们却被麦克伦南先生引作“外婚”部落的例子。澳大利亚人的主要部落是由氏族组成的，氏族内禁止通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氏族是“外婚的”，而部落是“内婚的”。



既然凡就氏族本身而言为“外婚”者，就共同一部落的其余氏族而言均是“内婚的”，那么，用两个术语来指禁止在氏族内通婚这一个现象又有什么用呢？把“外婚制”和“内婚制”作为一对术语，以图表示或代表两种对立的社会状况是没有价值的。它们不适用于美洲的民族学，而且大概也不适用于亚洲或欧洲的民族学。“外婚制”这个词单独地应用于小的群体（氏族）——它也只能用来描述这种群体——可能还得当。在美洲没有“外婚”部落，但“外婚”氏族则比比皆是；在氏族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氏族的规则，这些规则始终只能认为是氏族的规则。麦克伦南先生发现克兰、萨姆和区是“外婚的”，克兰、萨姆、区的集合体是“内婚的”；但他对“内婚制”并未作任何说明。他也没有说克兰、区或萨姆是“外婚的”，他说的是部落是“外婚的”。也许他所说的部落就是指的克兰、萨姆和区吧；但是那又怎样解释他对部落下的这种定义：“部落是家庭群体的集合体，下分为区、克兰、萨姆等”（第114页）？而且他还紧接着说：“在数量上以及在某些方面的原始程度上，这些分离的内婚部落与分离的外婚部落相差无几。”如果我们以他的主要定义为根据，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地断言而不怕他进行反驳：麦克伦南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不曾提出一个“外婚”部落的例子。



此外，对于这一对术语尚有另一可以非议之处。这两个互为反义的词被用来表示两种对立的和不同的社会状况。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两种社会状况之中，哪一种较原始，哪一种较进步呢？对此，麦克伦南先生采取了极不慎重的态度。“它们可能表示由外婚制向内婚制是个进步，也可能由内婚制向外婚制是个进步”（第115页）；它们“也许同样原始”（第116页）；“他们在某些方面”同样原始（第116页）；但是，在结束这一讨论之前，“内婚制”却又上升到优越的地位，变得倾向于文明社会了，而“外婚制”则倒向蒙昧社会去了。这为麦克伦南先生认为“外婚制”产生不纯、而“内婚制”则革除了这种现象、从而产生了同种的臆断大开方便之门；因此“内婚制”最终就变成了优于“外婚制”的影响进步的因素了。



麦克伦南先生的错误之一，在于他颠倒了这两个术语的位置。在人类进步的顺序中，他称之为“内婚制”者是在“外婚制”之前，并属于人类的最低状况。在上溯至马来亚式亲属制——它位于氏族之前——形成的时候，我们看到处于婚姻关系中的血婚群。这种亲属制既表明了这种群体的现象，也说明了它的性质，并且反映出“内婚制”的原始力量。从这种状况向上发展，首先抑制“内婚制”的是伙婚群，它谋求把亲兄弟姊妹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同时仍以兄弟姊妹的名称把第一代、第二代以及更疏远的从表兄弟姊妹保留在这种关系之中。在澳大利亚以性为基础的组织中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同。再往后出现的是氏族及女系世系和氏族内禁止通婚。这就产生了麦克伦南先生所谓的“外婚制”。从此之后，“内婚制”就不再影响人类的事务了。



据麦克伦南先生之见，“外婚制”在进步的社会中已趋于衰亡；而当世系变为男系之时，它在希腊和罗马部落中就已消失了（第225页）。事实远非如此，他所谓的“外婚制”开始于具有氏族的蒙昧社会，继续经过野蛮社会，一直维持到文明社会。它在梭伦时代和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代在希腊和罗马氏族中完整存在，与它今天在易洛魁氏族中的存在同样完整。《原始婚姻》中的使用法完全糟踏了“外婚制”和“内婚制”这两个术语，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将它们束之高阁。



（2）麦克伦南先生的术语：“仅有女系亲属系统。”



《原始婚姻》中充满了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断言凡是流行这种亲属关系的地方都仅承认这种亲属关系；这样它就断言错了。土兰尼亚式、加诺万尼亚式和马来亚式亲属制明确地表明男系亲属象女系亲属一样始终受到承认。一个人有兄弟和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儿、孙女和外孙、外孙女，其亲属的系列不仅有女系，而且也有男系。子女的生母是可以确定的，生父则不能确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而否认男系亲属，而是把这种怀疑的利益带给了许多人——可能的父亲居于真正的父亲的范畴以内，可能的兄弟居于真正的兄弟的范畴以内，可能的儿子居于真正的儿子的范畴以内。



在氏族出现之后，女系亲属的重要性增加了，因为它现在成了有别于非氏族亲属的氏族亲属。在大部分场合，这就是麦克伦南先生从他所征引的作者那里获知的亲属关系。氏族的女性成员的子女仍留在氏族之内，而男性成员的子女则被排斥于氏族之外。在世系为女系时，每个氏族成员均仅从女系追溯其世系，而在世系为男系时，则仅从男系追溯其世系。氏族的成员构成一个具有一共同氏族姓氏的有组织的血缘团体。他们是通过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并进而得到共同的权利、特权和义务的维系。氏族亲属在这两种情况下均优于其他亲属；这并不是因为不承认其他亲属，而是因为氏族亲属能够享受氏族的权利和特权。麦克伦南先生没有发现这种区别，这表明他对于他所探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在世系为女系的情况下，一个男人在其氏族之内有外祖父母、母亲、兄弟姊妹，舅父，外甥和外甥女，外孙和外孙女；这些亲属有些是直系的，有些是旁系的；而除舅父这种亲属之外，他在其氏族之外也具有与此相同的亲属；此外还要加上父亲、姑母、子女、从表兄弟姊妹。女人在其本氏族内的亲属，除加上子女之外，与男人相同；其在氏族外的亲属也与男人相等。无论在氏族内外，兄弟均被认为是兄弟，父亲均被认为是父亲，儿子均被认为是儿子，相同的称谓在氏族内外对他们的使用是没有区别的。由此可见，女性世系——“仅有女系亲属”所指的只可能就是这种世系——只不过是氏族的一条规则而已。我们应当这样看待它，因为氏族是基本事实，而氏族亲属是它的一种属性。



在氏族组织之前，女系亲属无疑较男系亲属更为优越一些，而且无疑是低级部落群藉以组织起来的主要基础。但是，《原始婚姻》中所提到的各种事实与氏族之前的人类状况没有多少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



（3）没有证据证明尼尔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具有普遍性。



根据麦克伦南先生的推断，这两种形式的多夫制似乎是普遍的现象。他用它们来对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进行尝试性的说明。尼尔人的多夫制是几个没有关系的人共有一妻（第146页）。它被称之为最原始的形式。西藏人的多夫制是几兄弟共有一妻。接着，麦克伦南先生便迅速地列举人类的部落，以表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多夫制的普遍优势，而其实他根本没有能成功地表明它们的优势。麦克伦南先生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些多夫制形式不过是例外情形，即使在尼尔吉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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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西藏，它们也不曾成为普遍现象。如果平均三个男人共有一妻（尼尔人以十二个丈夫共有一妻为限，第147页），而这是部落内普遍的现象，那么就有三分之二的可婚女子没有丈夫。我敢于断言这种现象从来不曾在人类部落中存在过，而且若无更好的证据，则即使是在尼尔吉里山或西藏，这种现象也是难以置信的。关于尼尔人的多夫制，所知的情况并不充分。“一个尼尔人可能是几个丈夫联合体中之一员；即他可以有任意数量的妻子”（第148页）。这并无助于使未婚女子获得丈夫，不过可以增加一个妻子的丈夫数目而已。杀女婴也不能被夸大为足以使多夫制上升为普遍流行的形式。我们更不能断言多夫制曾给人类的事业带来普遍的影响。



但是，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却能说明曾影响人类事业的多妻制与多夫制的形式，因为当这些制度形成之时，它们的流传之广正与这些制度相同。在马来亚式亲属制中，我们发现有以兄弟姊妹的通婚为基础的血婚群的证据，但是，这种群体中包括旁系兄弟妹妹在内。在这种群体中，男人行多妻制，女人行多夫制。在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更进步的群体——两种形式的伙婚群——的证据。一种以丈夫的兄弟关系为其基础，另一种以妻子的妹妹关系为其基础；直系兄弟姊妹则被排斥于婚姻关系之外。在每一个群体中，男子都是多妻的，女子都是多夫的。这两种现象并存于同一个群体之中，并且都是解释其亲属制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以伙婚群的存在为其前提。这种亲属制以及马来亚式亲属制所反映的多妻制与多夫制的形式才是民族学所关心的；尼尔人和西藏人的多夫制不仅不足以解释这些亲属制，而且也不具备普遍的重要性。



这些在表格中所列的亲属制给予《原始婚姻》所提出的理论和观点的打击是如此的沉重，以致我只好认为表上所说的事实就是麦克伦南先生之所以要攻击我对它们的起源的假说性说明的原因，以及他企图代之以另一种假说，否认它们为亲属制的原因。



二、麦克伦南先生关于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并未说明它的起源。



麦克伦南先生说（第372页）：“〔类别式亲属制的〕各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婚姻制上；因此，其起源也必须于此中寻求。”这正是我的说明的基础；但是它只是麦克伦南先生的说明的一部分。



他企图用来解释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婚姻制，是在尼尔人的多夫制中找到的；而他企图用来解释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婚姻制，则是西藏人的多夫制所提供的。但是他既没有尼尔人的亲属制，又没有西藏人的亲属制可以解释或证明他的假说。他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得自尼尔人或西藏人的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依据具有类别式亲属制的部落和氏族中从未存在过的婚姻制形式，来开始他的论证。这样我们在一开始就发现：他对问题所作的解释，不过是信口开河的臆说而已。



麦克伦南先生否认表格中的制度（《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293—382页；第523—567页）是亲属制。反之，他声称它们全都是“称谓款式”。他的否认是含糊不清的，但他的话的大意是企图否认。在我的《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一书中，我曾指出：美洲印第安人在日常交际和正式问候中均以相互之间的准确的亲属关系，而不是以个人的名字相称呼；在中国和印度南部也流行与此相同的方法。他们之所以在问候时运用这种制度，是因为它是一种亲属制——这是首要的理由。麦克伦南先生希望我们相信这些无所不包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其形成的原因仅在于使人们能够在问候时彼此称呼，除此之外便别无目的了。这倒是处置这些制度、抛弃反映人类的早期状况的最有价值的现存记录的方便办法。



麦克伦南先生想象必须有一种完全独立于称呼制度的亲属制；因为“相信这一点看来是有理由的”，他说（第373页），“血缘制度与称呼制度一定是同时产生的，因此，它们在短期内会有一段共同的历史。”血缘制度就是亲属制度。那么，失去的那种制度又在什么地方呢？麦克伦南先生既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也没有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却发现凡是表中的制度适合他的假说之处，他都把它们当作“亲属制”来使用，而并不劳神去修改他认为它们不过是“称谓款式”的断言。



全世界的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自古以来竟然是这么热心地关注称呼亲属的适当款式，以致产生这样全面与复杂的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制度，其目的却仅在于用作称谓款式，而不在其他，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之外便不再产生其他的制度——在亚洲、非洲、波利尼西亚和美洲，它们竟然是这么一致，例如：某人之祖父之兄弟应称为祖父，年长于己之兄弟应称之为兄，年少于己之兄弟应称之为弟，凡此种种都仅是为了提供一种称呼亲属的款式——其一致性如此之显著，其原由如此之渺小，以致足以使这种巧妙的概念的作者对此深信而不疑。



称谓款式只能是暂时的，因为一切习惯用法部只是暂时的。称谓款式必然也象人种的不同一样有别。但是亲属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所包括的亲属关系是由家族和婚姻制产生的，而且甚至要比家族本身更为持久，在家族向前发展的时候，这种制度可以继续不变。这些亲属关系所表示的是这种制度形成之时社会状况的实际情况，并且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日常的重要性。它们的遍及地球广大地区的一致性，它们的经历漫长年代的不变性，都是因它们与婚姻的法则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在马来亚式亲属制形成之时，可以假定母亲能够感觉到她的子女与她处于某种可以用适当的称谓称呼的亲属关系之中；她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的母亲与她处于另外的某种关系之中；她母亲的其他子女与她又处于另外的关系之中；而她自己的女儿的子女又与她处于另外的关系之中——所有这些关系也许都可用适当的称谓表达出来。这就开创了以明显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制。它为马来亚式亲属制的五等亲属奠定了基础，而与婚姻的法则无任何关系。



当婚姻群体和血婚制家族——这两者的存在都可由马来亚式亲属制提供证明——出现的时候，这种亲属制度将以这些主要概念为基础在群体中普遍实行。由一群直系和旁系兄弟姊妹相互通婚所导致的亲属制必然是马来亚式的。任何解释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起源的假说，如果忽视了这些现象，必定会失败。这样一种婚姻形式和家族形态将产生马来亚式亲属制度。这样一种形式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亲属制，而且只能这样解释。



如果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详细讨论麦克伦南先生的假说中的各点了，他的假说过于含糊，因而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而且丝毫不能为这些制度的起源提供解释。



三、麦克伦南先生对《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提出的假说所作的反驳没有力量。



他在上一篇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现象的误解和观念的混乱，同样地出现在这篇论文中。当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同时存在于同一些人之间时，他就不再加以区分；而且他在制度的关系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



逐步地讨论麦克伦南先生对我的假说的批判是没有必要的，其中有些是断章取义，有些是歪曲附会，没有一处触及了问题的本质。他试图反驳的第一个命题是这样叙述的：“马来亚式亲属制是一种血亲制度。摩尔根先生是这样假定的，他却不提不利于这种假说的障碍。”（第342页）马来亚式制度一部分是血亲制度，一部分是姻亲制度。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父母、兄弟、姊妹、子女、叔伯、舅、姑、姨、侄、甥、侄女、外甥女、从表兄弟姊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和孙女，以及由婚姻产生的一切亲属均列在表中，摆在麦克伦南先生的面前。这些制度不言自明，它们只能是亲属制，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难道麦克伦南先生认为所列举的部落还有另一种有别于表中所提出的制度吗？如果他这样认为的话，那么他就有义务创造一个出来看看，或者确立这种制度存在的事实。可是他两样都没有做。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的两三个特殊的论点。他说（第346页）：“如果某个人被称为某个并未生他的女人之‘子’，他的这个称呼显然不能用自然世系的原则来加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亲属关系并非‘在个人亲子关系可知范围内所实际存在的亲属关系’；因此，摩尔根先生的命题并未能把这一点弄清楚。”从这段叙述的表面上来看，所论及的问题并不是亲子关系的问题，而是姻亲关系的问题。一个人称其母亲的姊妹为其母，她称他为她之子，虽然她并未生他。这是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中都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在血婚群还是在伙婚群中，一个人的母亲的姊妹都是他的名义上的父亲之妻。她与他的关系，与我们的亲属制中的继母的关系最为接近；在我们的亲属制中也称继母为母，称继子为子。不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血缘关系，这是对的，它本身不是这种关系，但是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姻亲关系，它就是这种关系。麦克伦南先生的理由在许多地方都象在这里一样，是似是而非的和错误的。



他在从马来亚式亲属制转而论及土兰尼亚式亲属制时说（第354页）：“由此可见：一个人之子与他的姊妹之女，虽然是名义上的兄弟姊妹，

ע


 但在‘部落组织’建立起来之后是可以自由通婚的，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系部落。”接着他就由此啰嗦不清地论述了两三页，证明“由此可见，摩尔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如果麦克伦南先生非常仔细地研究过土兰尼亚式或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的话，他应当看出：“一个人之子与他的姊妹之女”并不是“名义上的兄弟姊妹”。反之，他们是表兄弟姊妹。这是马来亚式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最明显、同时也最重要的区别，而且也是马来亚式亲属制的血婚制家族与土兰尼亚式亲属制的伙婚制家族之间的区别所在。



一般的读者几乎不可能不厌其烦地去熟悉这些制度的详情。除非他能够轻松自如地弄清这种亲属关系，否则，讨论亲属制不会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而只会使人产生困惑。麦克伦南先生任意地使用这些亲属称谓，但是在所有的场合都用错了。



在另一处（第360页），麦克伦南先生说我把婚姻与同居区别为二，其实我并没有；但他却随之大发了一通议论，其词藻之华丽堪称《原始婚姻》之冠。



最后，麦克伦南先生抓住了两个所谓的错误，他以为这两个错误将会宣告我对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所作的解释的破产。“在企图解释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时，摩尔根先生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的第一个错误在于他没有着实地考虑这种制度的主要特点——对于有关系的人的类别；他没有从类别的起源中去寻求这种制度的起源”（第360页）。在这个问题上，制度与类别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两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而且决不可能用来指两样不同的东西。寻求其中之一的起源，就是寻求另一个的起源。



“第二个错误，或者说第二个荒谬之处，在于十分随便地把这种制度假定为血缘制”（第361页）。这里根本不存在谬误，因为表中所列举的人都是从共同的祖先传下来的，或者是通过其中某些人的婚姻而联系起来的。他们与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表中所举的人相同（《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第79—127页）。在所有这些表中，他们实际上都是通过血缘和婚姻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后者中，每一种亲属关系都具体化了；在前者中，则按范畴类别之；但不论是在前者还是后者中，最后的基础是相同的，即是实际上的血亲和姻亲。在前者中，是集体相互通婚，在后者中，婚姻在一男一女之间进行，从而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在马来亚式、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中，在人的共同世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血亲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而姻亲关系则须我们在它们所表现的婚姻形式中去寻求。通过观察与比较就可以看出：想要解释马来亚式和土兰尼亚式亲属制，必须有两种不同的婚姻形式；从而使前者证明了血婚的存在，后者证明了伙婚的存在。



至于亲属称谓经常在问候时用到，那正是因为它们是亲属称谓之故。麦克伦南先生想把它们改为习惯的称谓款式只是徒劳。虽然他特别强调这种观点，但他在试图说明它们的起源时，并未把它们当作“称谓款式”来用。凡是他用到它们的时候，他都严格地把它们当作亲属称谓。“称谓款式制”不可能离开亲属制而独立产生（第373页），正象语言不能离开它所代表和表示的观念而独立产生一样。除了这些称谓所表示的血亲和姻亲之外，还有什么能给予这些称谓以意义呢？决不可能仅为需要一种称谓款式就产生这样一些在地球上的广泛地区内连微小的项目都相同的伟大制度。



至于麦克伦南先生对类别式亲属制的起源的解释与本书所提供的解释——无论是对称谓款式制还是对亲属制——之区别究竟何在，我很乐意请读者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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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1]约翰·麦克伦南，《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印本》（伦敦，1876年）。



[2] “但是，这些表格是研究的主要成果。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远远超过作者能够指出其内容的目前使用范围”。（《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斯密逊研究所报告，第17卷〔华盛顿，哥伦比亚区，1871年〕，第8页。）



[3]R.G.累瑟姆，《绘图民族学》，两卷本（伦敦，1859年），第1章，第475页。〔怀特注〕累瑟姆引自朱留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斯的《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巴黎，1823年）。



[4]同上书，第1章，第80页。



[5]〔译者注〕尼尔吉里山在印度南部。



[6]〔怀特注〕摩尔根用异体字以示着重。



[7]〔怀特注〕杰出的英国人类学家R.R.马勒特在谈到J.J.巴霍芬，H.S.梅因和J.F.麦克伦南对社会发展的民族学理论所作的贡献时，对麦克伦南—摩尔根之争下过这种结论：“在探讨蒙昧人的社会组织时，过去根本不存在可供参考的原始材料，也没有充分的、为人所了解的证据，直到路易斯·摩尔根，才为他自己制造出来一个证据。……但是，在他〔麦克伦南〕与摩尔根越过大西洋进行斗智的回合中，获胜的是摩尔根，这并不是因为他更聪明，而仅仅因为他始终能够打出更大的王牌来胜过对手的材料。”（《泰勒》伦敦，1936年，第180页。）





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三种继承法



蒙昧社会状态下的财产——发展速度很慢——第一种继承法——在本氏族成员中分配财产——低级野蛮社会的财产——第二种继承法的萌芽——在同宗亲属中的分配——改善的人性——中级野蛮社会的财产——我们对其继承法还不十分清楚——可能是同宗继承

现在剩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财产在几个文化阶段中的发展，有关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法则，以及财产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对财产的最早观念是与获得生存资料紧密相连的，生存资料是基本的需要。在每一个顺序相承的文化阶段中，人所掌握的物品将随着生活方式所依靠的技术的增加而增加。因此，财产的发展当与发明和发现的进步并驾齐驱。每一个文化阶段都显得较其前一阶段大有进步，不仅在发明的数量上如此，在由发明而产生的财产的种类和数量方面也是如此。财产种类的增加，必然促进有关它的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某些规则的发展。这些占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法则所依据的习惯，是由社会组织的状况和进步确定和限制的。由此可见，财产的发展，与发明和发现的增加，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几个文化阶段的社会制度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蒙昧社会的财产 如果撇开人类通过发明和发现，通过由制度、风俗和习惯体现出来的观念的发展而获得的成就不谈，那么，无论采取什么观点，都很难想象得出人类刚刚出现时的状况。人类从无知无识的状况中获得进步，在时间上来说是缓慢的，但是从比率上来说却是成几何级数的。我们可以根据一系列必要的推论，将人类追溯至这样一个时候，那时，人类对于火是无知的，他们没有清楚的语言，也没有手制的武器，象野兽一样，依靠地上自生的果实为生。他们以几乎觉察不到进展的缓慢速度进入蒙昧社会，从手势和不完全的声音发展到语音清楚的语言；由作为最早的武器的棍棒发展到以燧石为锋尖的矛，并最终发展到弓箭；由燧石刀和凿发展到石斧和石槌；由柳条和藤条编的篮子发展到涂有粘土的篮子，使之成为能用火煮食物的容器；最后掌握了制陶术，从而产生了耐火的容器。在获取生存资料的手段方面，他们从产地有限的野生果实，发展到海滨之鳞介鱼类，并最终发展到淀粉块根和猎物。用树皮纤维制成的绳索，用植物浆滓制成的一种布，用作衣服和帐篷盖布的鞣制皮革，以及最后用柱为框架、以树皮为瓦的房屋，或以石楔劈开的木板制成的房屋，这些以及以上所列举者，都是属于蒙昧社会的发明。共他较次要的发明可以列举取火钻、鹿皮鞋和雪靴。

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前，与原始时代相比，人类已学会了维持数量很多的人的生活的技能；他们已在地球表面广泛繁殖，并占有各大陆上一切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可能条件。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已由血婚群进化到以氏族为组织的部落，从而具有了基本政治制度的萌芽。在这个时候，人类开始成功地登上了走向文明社会的伟大的征途，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发明了语音清楚的语言，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出现了氏族的制度的时候，走向文明社会才获得了基本的保证。

在蒙昧阶段，人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进步先导的那一部分人类终于组织成了氏族社会，并发展为散居各处的村居小部落，这种情况有助于促进发明的能力。他们的原始的精力和比较粗糙的技术主要集中于生存方面。他们既不会以木栅来保卫村落，也不懂得淀粉食品，他们还没有摆脱食人之风的灾难。除了在语言方面获得惊人进步之外，上面列举的技术、发明和制度几乎代表了人类在蒙昧社会中所获得的成就的总和。从总体来看，成果似乎很小，但其潜力却是无限的；因为它包含了语言、政治、家族、宗教、房屋建筑和财产的基本要素，以及生活技术的主要萌芽。他们的后代在野蛮阶段更加充分地发展了所有这一切，而他们的文明子孙直到今天仍在使之趋于完善。

但是，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于财产的价值、财产的欲望、财产的继承等方面的观念很淡薄。粗糙的武器、纺织品、器具、衣服、燧石、石制工具、骨制工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代表着蒙昧生活状况中的财产的主要项目。财产的占有欲尚未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因为几乎不存在财产。这种欲望直到相隔遥远的文明社会才发展为生气勃勃的“贪欲”（studiumlucri），这种力量如今在人类头脑中成了一种极有支配作用的力量。土地在当时尚不构成为财产而为部落共有，公共住宅则由占居者所共有。纯属个人的物品随着发明的缓慢进展而增加，而强烈的占有欲这股新生力量也就从这里不断得到发展。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物品都成为所有者的随葬品，以供他在冥中继续使用。剩余的物品足以引起继承的问题。我们对于氏族组织以前这些剩余物品的分配法的知识极为有限，或根本缺乏。在氏族制度建立之后，就出现了第一条继承大法，它规定把死者的所有物分给其氏族的成员。实际上，它们为其近亲所占有；但是，财产应留给死者的氏族，并分配给其成员，这条原则是普遍的。这条原则由希腊和拉丁的氏族带到了文明社会。子女继承母亲的遗物，但不能继承其名义上的父亲的财产。

二、低级野蛮社会的财产 从陶器的发明到饲养动物，或从陶器的发明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及其他作物（这与饲养动物有同样的意义），所经历的时间必定比蒙昧社会为短。除了制陶术、手织术以及在美洲产生淀粉食品的耕作术之外，这个文化阶段不再具有其他的伟大的发明或发现。在这一阶段，制度方面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经纬线的手织术似乎是在这个阶段发明的，并必须被视为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我们不能断定在蒙昧社会一定不懂得这项技术。处于相同状况中的美洲易洛魁等部落用质量优良的经纬线和精工细作的方法制成带子和负重带，其线绳是用榆树和椴木的树皮纤维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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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在后来使人类得到衣著的伟大的发明原理，在当时已充分认识到了；但是还未能使它达到纺织衣服的地步。图画文字似乎也是在这个阶段首次出现的。如果说它的发明较此为早的话，那么它是在这个阶段获得了非常重大的发展的。有趣的是，作为一种艺术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果却发明了一种拼音字母。这一系列相关联的发明有如下述：一、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成俗的符号；四、表音的象形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下来的声音。因为记录声音的语言是一系列顺序相承的发展的产物，所以它以前的历次进步的出现都既重要又具有启发意义。科彭纪念碑上的文字显然是处于约定俗成阶段的象形符号。它们表明使用着前三种文字形式的美洲土著正在独立地向一种语音字母的方向发展。

发明木栅以保护村落，发明皮盾以抵御在当时已成为致命的投射武器的箭，发明装有石尖或鹿角的各种棍棒，似乎也是这个阶段的事情。当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印第安部落被发现的时候，他们都已广泛地使用所有这些东西了。装有燧石或骨的矛虽也偶尔为森林中的部落使用，但不是他们通常使用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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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武器用于蒙昧阶段，在发明弓箭之前；但是当开始使用装有铜尖的矛和战争形式变近距离的战斗之后，它又成为高级野蛮社会的主要武器了。弓箭和棍棒是处于低级野蛮社会的美洲土著的主要武器。在制陶方面，容器体积和装饰取得了某些进步；

ע


 但直至这个阶段的末期，陶器还是极为粗糙的。在房屋建造术方面，结构的大小及式样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在次要的发明中，有打鸟用的气铳，碾磨玉米用的杵臼，制颜料用的石臼钵，陶制和石制的烟斗及烟草的使用；骨制和石制的较高级的工具，以及柄和上部裹以生皮的石糙，饰以豪猪刺的皮带和鹿皮鞋等。其中有些发明很可能是从中级野蛮社会的部落传过来的；因为较进步的部落正是通过这种经常重演的过程来促进比它们落后的部落的进步。至于进步的速度，则视后者认识和利用这些进步的方法的速度而定。

玉蜀黍及其他作物的栽培，为人们提供了未经发酵的面包、印第安玉米豆羹和玉米饭。它也有利于引入一种新的财产，即耕地与园圃。虽然土地为部落共有，但耕地的所有权在当时已被视为是个人的，或某个集体的，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可继承的东西。共同居住在一个公共住宅中的集体，大部分都属于同一氏族，因此，继承法自然不会让其与亲属相分离。

丈夫和妻子的财产和所有物都分得清清楚楚，死后则分给各自所属之氏族。妻子和子女对于丈夫和父亲的东西一无所取，丈夫对于妻子的东西也一无所取。在易洛魁人中，若男子死后而遗有妻子及子女，则其财产为其所属的氏族成员瓜分，其姊妹、姊妹的子女及其舅父得到其中的大部分。他的兄弟可以得到一小部分。女子死后若遗有丈夫和子女，则她的子女、她的姊妹、她的母亲及其姨母将继承其财产；不过，分给其子女的是较大的一份。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之内。在鄂吉布瓦人中，若子女的年龄达到会使用财产的岁数，则母亲的财产将分给子女；反之，若其子女未达到这种年龄，则其财产将分给其姊妹、母亲和姨母，但其兄弟被排斥在外。虽然他们的世系已变为男系，但其继承法依然遵循世系为女系时所流行的法则。

与蒙昧社会相比，财产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多了，但是还不足以引起产生强烈的继承心理。在上述分配法中可以看到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的第二种继承大法的萌芽；那种继承法是将财产分给同宗亲属，而将其余的氏族成员排除于外。这里所指的同宗关系和同宗亲属，是按男性世系而言的；这种世系所包括的人与女性世系中所包括的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则是相同的，而所用的称谓似乎能同时适应这两种情况。在世系为女系的时候，同宗亲属指的是那些仅仅通过女系而能与这位无遗嘱的死者追溯到同一祖先的人；在世系为男系时，则指仅仅通过男系追溯到同一祖先的人。同宗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氏族内的各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上，这些人是由某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一支。

现在，在先进的印第安部落中，对于氏族继承法的反感已经开始表现出来。在某些部落，已将它推翻，而代之以仅由子女继承财产。我已在前面提出了有关这种反感的证据，例如在易洛魁、克利克、切罗基、乔克塔、麦诺米尼、克劳和鄂吉布瓦人中，已采取措施使子女能够继承其父亲的财产，他们的财产数量现在已经大为增长了。

食人之风这种蒙昧社会的残酷灾难，在野蛮阶段早期已明显地减弱了。它已不再是普遍的习惯；而是象我在前文说明的那样，作为一种战争的手段保存下来，度过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野蛮阶段的中期。这种形式的食人之风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的主要部落中均可发现。淀粉食物的获得是使人类摆脱这种蒙昧习俗的主要途径。

我们已走马观花地越过了两个文化阶段，这两个阶段至少包括地球上人类全部历史的五分之四。在低级野蛮社会中，人类的较高的属性便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个人的尊严、语言的流利、宗教的感情、以及正直、刚毅和勇敢已开始成为其性格的共同特点；但是，残忍、诡诈和狂热也同样是共同的特性。在宗教方面对自然力的崇拜，对于人格化的神和伟大的神灵的模糊概念、原始的诗歌创作、公共的住宅、由玉米做成的面包，也都属于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还产生了偶婚制家族，产生了按氏族和胞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对于人类的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此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等口头文学，这种文学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三、中级野蛮社会的财产 这个文化阶段中的人类状况比任何其他阶段中的人类状况都湮没得更多。呈现这种状况的有南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他们被发现时正处于野蛮社会的鼎盛阶段。他们的政治制度、宗教教义、家庭生活方式、技术以及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的法则本可以完善地被我们所获得；但机会已经放过了。现在残留下来的一切不过是包藏在误解和浪漫传说中的一鳞半爪而已。

这个阶段在东半球开始于动物的饲养，在西半球则始于村居印第安人的出现，他们多半居住在用土坯砌成的（在某些地区则是用石砖砌成的）庞大的公共住宅之中。这时还出现以灌溉法种植出来的玉蜀黍及其他作物，这就要求有人工的渠道，作成方形的园畦，以及垒起田塍蓄水从便使水被吸收。当这些印第安人被发现之时，他们已接近野蛮阶段中期之末，其中部分人已制出青铜，这就使他们接近掌握冶炼铁矿的较高的技术了。公共住宅具有堡垒的性质，是介乎低级野蛮社会的木栅村落与高级野蛮社会的有墙的城堡之间的东西。就城市一词的正确意义而言，在美洲被发现时并不存在城市。就战争技术而言，除了在防御方面建造了对印第安人来说一般难于攻破的高大房屋之外，并未取得什么进步。但是，他们却发明了一种棉甲（escaupiles），其中填塞棉花以防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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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发明了双刃刀（macuahui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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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木刀体的每一边嵌上一排有角的燧石尖。他们仍使用弓、箭、矛、棍棒、燧石刀、燧石斧和石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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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铜斧和铜凿，这两样东西因为某种原因始终未得到普遍的使用。

除玉蜀黍、豆类、南瓜和烟草外，现在又加上了棉花、胡椒、蕃茄、可可和某些果树的培植。还有一种龙舌兰汁酿成的啤酒。但易洛魁人是用枫树汁酿造一种类似的饮料。由于制陶术的改进，质地优良、装饰精美、足以容纳数加仑的陶器也被生产出来了。手工制造的碗、壶和水瓶大量生产出来。自然金属的发现与使用也是在这个阶段，最初是用作装饰，最后是用作工具和器皿，例如铜斧和铜凿。他们是在坩埚中熔化这些金属，在熔化时可能使用风箱和木炭，在熔化之后将其浇注人模。青铜的制造，粗的石雕，棉纱织成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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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石造的房屋，刻在已故酋长墓表上的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计时的日历，标志季节的至日石柱，巨型的墙垣，骆马、一种犬和火鸡及其他禽类的饲养，在美洲也都属中级野蛮社会。一种组织成教阶并以法衣为标志的僧侣团体，人格化的神及代表它们的偶像，杀人祭，均在这一文化阶段中首次出现。包括两万多人口的两个印第安大村落墨西哥和库斯科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人口如此众多的村落是前所未闻的。由于同一政府下的人数的增加和事务的逐渐复杂，社会中的贵族成分已在民政与军事酋长之间初露头角。

现在我们来看看东半球的情形，这里处于相应阶段中的土著部落有供给他们肉食和乳食的家畜，但他们大概没有园艺和淀粉食品。当这一伟大的发现取得成功之时，野马、牛、羊、驴、豕和山羊已经可以驯养了，而当成群的牛羊成为固定的生活资料之时，必将大大地促进人类的进步。但是，只有在产生并维持牛羊群的游牧生活定型之后，其效果才会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森林占了大部分地区的欧洲不适宜这种生活；但亚洲内地的草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等流域则是游牧部落的天然家园。人群自然集中于此；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自己的远祖，他们在那里过着象闪族游牧部落那样的生活。谷类和其他作物的耕种一定是发生在他们从草原迁徙至西亚和欧洲的森林地带以前。这次迁徙是由于家畜的需要，家畜在当时已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分离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雅利安部落之耕种谷物是在他们西迁以前，只有克尔特人可能除外。在这个阶段在东半球出现了麻织品、毛织品、青铜工具和武器。

这些就是标志着野蛮阶段中期的发明与发现。在这个阶段中，社会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社会事务也已更为复杂。东西两半球当时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各自天赋不同的结果；但是，进步的主流是稳步地向前去掌握铁及其使用的知识。想要突破通向高级野蛮社会的障碍，锋利的金属工具是必不可少的。铁是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唯一金属。当时最进步的部落都在这一障碍面前止步不前，等待着冶炼铁矿的技术的发明。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出：在此时个人的财产已有大幅度的增加，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的所有权依旧为部落所共有；但是一部分土地已被划分开来作为维持政府之用，另一部分用来支持宗教的用途，而更重要的一部分，人们藉以为生的那一部分则由几个氏族或由居住于同一村落的公众集体所瓜分。当时还未出现个人对土地或房屋拥有主权、可以任意出卖或出让给他所愿意的任何人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也不可能出现。他们的氏族和团体共有土地的方式，他们的公共住宅和他们那种由有亲属关系的家族共同住居的方式，都不容许个人占有土地和房屋。有权把这样的土地或这样的房屋的某一份出卖或出让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势必会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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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一定要认为在个人或家族中存在所有权的话，那它也是不可能转让的，除非是在氏族之内，在所有者死亡之时，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权才可以由其氏族内的继承者加以继承。公共住宅和共有土地所表明的生活方式是与个人所有权背道而驰的。

摩基〔即Hopi〕的村居即第安人，除了其七个大的村落和园圃之外，还有马、骡、羊群和其他不少个人财产。他们制造各种容积的精美陶器，用自己制造的纱和织机生产毛毯。J.W.鲍威尔少校

ע


 曾在鄂拉伊比村见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表明丈夫对于妻子的财产和婚生子女毫无权利。一个苏尼男子娶一鄂拉伊比女子为妻，同她生了三个子女。他与他们同住在鄂拉伊比，直至其妻死亡，当时鲍威尔少校恰巧在场。已故妻子的亲属对她的子女和家中的财产拥有主权；只给丈夫留下他的马、他的衣服和他的武器。属于他的毯子允许他拿走，但是属于其妻者必须留下。他同鲍威尔少校一同离开该村，说他将同少校一起前往圣菲，然后再从圣菲返回其苏尼老家。在摩基的另一个村落（She-pow-e-luv-ih）中有一件与此类似的事情，也被鲍威尔少校看到了。一个女人死了，留下了子女、丈夫和财产。子女和财产均被已故妻子的亲属取走；允许丈夫拿走的只有他自己的衣服。鲍威尔少校虽然见过此人，但不知他是属于印第安摩基部落还是属于其他部落。由此两例来看，子女系属于母亲而不属于父亲，即使在母亲死后，父亲亦无权领走其子女。在易洛魁和其他北方部落中，习惯亦复如是。此外，妻子的财产是分得很清楚的，死后则属于其亲属。从丈夫没有拿走妻子的东西这一现象来看，很可能妻子也不拿走丈夫的东西。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就是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的习惯。

女子同男子一样，对于自己居住的那部分村落房屋或房间大概拥有所有权；而且他们肯定把这些权力根据既定规则遗交给其最近的亲属。我们需要知道每一村落中的这一部分的所有权和继承法的具体情况，所有者是否有权将它出卖或出让给陌生人，如果没有，那么他的所有权的性质和限度又是如何。我们也需要知道谁继承男子之财产，谁继承女子之财产。有计划地做一点努力，就可以得到现在正迫切需要的材料了。

西班牙的著述者在南部部落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他们发现共同领有土地的团体，而这个团体又不能转让这些土地，同时他们还发现团体中的某一人被视为其首领，他们立刻就把这些土地视为封建领地，把首领视为封建领主，把共同领有土地的人视为领主的臣属。无论如何，这种说法是对事实的曲解。有一件事情是明显的：这些土地是由一个团体共有；但是，还有一件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的事情未被说明，即：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什么？其实，如果是一个氏族，或者是氏族的一部分，整个问题就可以立刻理解了。

由女性下传世系如今尚保留在墨西哥和中美的某些部落中，而可能占多数的其他部落则都已改为男性世系了。财产的影响必然要引起这种改变，以便使子女可以作为父系的亲属而继承父亲的财产。在马雅人中，世系是由男性下传的，但在阿兹特克人、特兹库坎人、特拉科潘人、特拉斯卡拉人中则很难断定其世系究竟是男系抑或女系。很可能在村居印第安人中，世系一般都正在改为男系，但具有一些原始规则的残余，例如吐克特利的职务。世系的改变不会推翻氏族继承法。许多西班牙著述者认为：子女，有时是长子，继承已故父亲的财产；但是这种说法若与对其体制的说明分割开来，便没有什么意义了。

在村居印第安人中，我们应当发现第二种继承大法，即在同宗亲属中分配财产。若世系为男系，则死者的子女将居同宗亲属之首位，由他们继承大部分财产，自然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种继承大法，即只有已故物主的子女才能继承的办法，这种办法还不可能在他们之中建立。早期和后来的著述者对继承问题所作的论述都不能令人满意，并都没有精确的资料。制度、风俗和习惯仍支配着这个问题，而且只有它们能够说明继承的制度。如果不具备胜过我们今天所具有的证据，那么，我们就不能断言在这个阶段中子女独享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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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荷－德－诺－骚－尼，或易洛魁联盟》（罗彻斯特丛刊，纽约，1851年），第364—365页。



[2]例如，鄂吉布瓦人就使用枪或矛（She-mä＇－gum），以燧石或骨作其锋尖。



[3]克利克人〔怀特注：艾德尔称之为Cheerake（即切罗基人）〕制造容量从两加仑到十加仑的陶器〔怀特注：詹姆斯·艾德尔，《美洲印第安人史》（伦敦，1775年），第424页〕；易洛魁人以小型人面像装饰其瓮和烟斗人面像有如钮扣大小贴在翁和烟斗上。这是斯密逊研究的F.A.库辛先生最近发现的。



〔怀特注〕弗兰克·汉密尔顿·库辛（1857—1900），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美国民族学第家，1879年，即美国民族学局成立的那一年，为该局局长J.M.鲍威尔少校任命为该局的顾问；他在该局供职直至逝世。他对民族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曾于1879年至1885年侨居苏尼村，象印第安人一样在那里生活，并以在那里进行的研究为基础而发表了各种论文。我们找不到摩尔根所说的库辛的“发现”的出处；库辛在1879年以前与斯密逊研究所（美国民族学局）没有关系，这一点我们已在上面点明了。



[4] 安东尼约德·艾瑞腊，《美洲大陆及群岛通史》，约翰·斯蒂文斯上校译，六卷本（伦敦，1725—1726年），第4章，第16页。



[5] 同上书，第4章，第16页，第137页。弗兰西斯科·萨维里奥·克拉维黑罗，《墨西哥史》，查理·卡伦译，两卷本（费城，1817年），第2章，第165页。



[6]克拉维黑罗，同上书，第2章，第238页。艾瑞腊，同上书，第2章，第145页；第4章，第133页。



[7]哈特鲁克，《航海记》，第1章，iii，第337页。〔怀特注：这个材料没有找到。〕



[8] 拉古纳村印第安人中的传教士塞缪尔·戈尔曼牧师在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怀特注：“美国浸礼教派国内牧师协会会员塞缪尔·戈尔曼牧师于1860年8月20日在圣菲城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上发表的演说”，第12页及以下几页。谢尔顿公司，纽约纳索街115号〕，“财产属于家族的女方，由女系中的母亲传给女儿。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是集体的财产，但是一个人开垦了一块土地之后，他就对它拥有了主权，‘可以将它出卖给本集体内的其他人’。〔译者按：引号内文字原文是斜体，系摩尔根所用。〕……一般来说，他们的妇女控制谷仓，她们比与她们为邻的西班牙人更能未雨绸缪。她们通常总作一年之积。只有连续两年歉收时，作为一个集体的村落才会遭受饥荒。”



[9] 〔怀特注〕约翰·威斯利·鲍威尔（1834—1902），南北战争时曾在联邦陆军中服役，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臂。他既是卓越的地质学家，又是杰出的民族学家。他曾负责创办《美国地理》刊物，并于1881年成为其负责人。1879年，他在美国民族学局创建之时被任命为该局的局长。他的最著名的事迹可能是于1869年领导一支探险队进入格林和科罗拉多河峡谷。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民族学局从事一项进取的研究计划；第一幅北美综合语言图是他们的杰出成就之一。鲍威尔同摩尔根是朋友，相互之间有书信往还，有时也相过从。




第二章 三种继承法（续前）



高级野蛮社会的财产——奴隶制——希腊部落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阶段的文化——其灿烂光辉——第三种继承法——子女独享继承权——希伯来人的部落——其继承法——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财产保留在本胞族内，也可能保留在本氏族内——遗产归宗法——雅典人的继承法——子女独享继承权——遗产归宗法——继承权保留在本氏族内——承宗女——遗嘱——罗马人的继承法——遗产归宗法——财产保留在本氏族内——贵族的出现——人类财产的发展过程——人类起于同源

美洲的土著一直未能达到野蛮社会的最后一个伟大阶段。根据本书所采取的系统，这个阶段在东方是以铁的生产和使用开始的。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熔炼铁矿的技术乃系发明中之发明，与它相比，其他一切发明和发现均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时的人类虽已获得有关青铜的知识，但仍因缺乏有效的金属工具和缺乏其强度与硬度足以制成机械之金属而止步不前。所有这些性能统统首先在铁中发现了。人类智力的高速进展是从冶铁的发明开始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文化阶段是人类整个历程中最光辉灿烂和值得称道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如此之多，以致使人们怀疑许多归之于这一阶段的成就应属于以前的阶段。

四、高级野蛮社会的财产 在接近这个阶段末期的时候，包括各种种类并且为个人所有的巨额财产，由于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对内的商业和对外的贸易而开始到处可以看到；但是，旧有的、集体占有土地的所有权除了部分情况外尚未为个人的所有权所取代。有组织的奴隶制始于这个阶段。它与财产的产生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希伯来型的父权制家族和拉丁部落的处于父权之下的类似家族，以及希腊部落中的与此相同的经过改变的家族形态。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由于因农业而产生的生活资料的巨量增加，民族开始发展起来，属于一个政府之下的有几万人，而以前只是几千人而已。各部落在一定地区和设防城市中的定居，以及人口的增加，使为了占有最令人向往的地盘而进行的争夺更加激化。这种情形有助于提高战争技术、增加对个人勇武的犒赏。生活状况与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表明人类已接近文明社会，这个社会将推翻氏族社会而建立政治社会。

虽然西半球的居民没有参与属于这一阶段的经历，但是他们当时正在遵循与东半球的居民所经历的相同的过程前进。他们从人类进步的行列中落伍了，而其落后的距离正好同高级野蛮社会加上文明社会业已经过的年头相等。

现在我们来探索一下从我们所认识到的财产种类、从当时存在的财产继承法和所有法所反映出来的这一进步阶段中的财产观念的发展情况。

在文明社会开始之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的最早的法律，只不过是把他们前代体现在风俗习惯中的经验的成果变为法律条文而已。我们既有这种最后的法律，又有以前的原始规则，那么介乎其间的过渡形式虽不能精确地知道，也可以相当准确地推测出来了。

在野蛮阶段晚期之末，土地所有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逐渐倾向于两种所有形式，即国家所有和个人所有。但是，直到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种结果才得到充分的巩固。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希腊人的土地仍有一些归部落共有，一些归胞族共有、供宗教之用，一些归氏族共有；但是，绝大部分土地都已落入个人之手了。在梭伦时代，当雅典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时候，土地一般来说均归已经知道抵押土地的个人所有了；

ע


 但在那时候个人所有权并不是一件新事物。罗马部落从其初创时起，就有一种公共的土地，称之为罗马土地（Ager Romanus）；同时又有供宗教之用的为库里亚所有的土地、为氏族所有的土地和为个人所有的土地。在这些社会团体消亡之后，共有的土地逐渐变成了私有财产。某些土地归这些组织所有，以供特种用途，而个人则逐渐地将国有土地据为己有，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

这几种所有形式有助于表明：最早的土地所有法是部落共有；在开始耕种土地之后，一部分部落土地为各氏族分得，每一氏族共享其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又被分配给个人，而这种分配最终便导致了个人所有权。无人占据的荒地仍然是氏族、部落和氏族共有的财产。这大概就是土地所有权所经历的主要过程。个人的财产一般来说是受个人所有权支配的。

专偶制家族在高级野蛮社会中首次出现，它之所以能从以前的偶婚制形态下演变出来，是和财产的增加、财产的继承习俗分不开的。世系已变为男系；但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仍象其自古以来的情况一样，仅在氏族内继承。

我们对于这个阶段中希腊部落的财产种类的知识，是从荷马的诗歌、从反映出古代习俗的文明阶段的最早法律中获得的。在《伊利亚特》中记载有环绕农田的“栏栅”

ע


 ，“五十亩的围地”（πϵυτηπουτογυος），其中一半适于栽培葡萄，另一半适作耕地；

ע


 并且说泰杜斯住在物资丰富的广厦之中，拥有大量的种植谷物的田地。

ע


 没有理由怀疑在当时土地是围以栏栅，经过测量，并且是归个人所有的。它表明对于财产及其使用的知识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人们已按照马的特长而分成各种品种了。

ע


 关于个人所有的牛羊群也有记载，如“富人羊栏中的羊不计其数”。

ע


 当时尚不知货币，因此，商业的方式是以物易物，其情形如下所述：“于是，长发的希腊人带着葡萄酒，有些去换黄铜，有些去换亮光闪闪的铁，有些去换皮革，有些去换牛，有些去换奴隶。”

ע


 但是，据说金条是按其分量进行交换，其计量单位为泰仑特。

ע


 金、银、铜、铁的制品，各式各样的麻毛纺织品，以及房屋和宫殿，均有记载。这些例子再列许多，自然没有必要。上述例子已足以说明：与前一阶段中的社会相比，高级野蛮阶段的社会已十分进步。

房屋、土地、牛羊群，以及可用以交易的商品大量增多，并且归个人所有之后，继承财产的问题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在一种能使希腊人的头脑中正在发展的智力感到满意的基础上建立起继承权为止。古代的习俗必然会朝后来的概念的方向改变。家畜成了价值超过以前所知道的一切财产总和的一种财产。家畜可作食物，可交换其他商品，可赎回俘虏，可支付罚金，可用作宗教仪式上的牺牲。此外，因为家畜可以无限地增加，对它们的占有使人类头脑中第一次出现了财富的概念。随着时间的前进，继之而起的是土地的有组织的耕作，这种耕作有利于使家族与土地结成一体，使之成为生产财产的组织。这种情形很快就在拉丁、希腊和希伯来部落父权制下包括奴隶与仆从的家族中表现出来了。因为父亲及其子女的劳动日益与土地、家畜的增殖和商品的制造结成一体，这就不仅有助于使在当时已是专偶形态的家族个体化，而且促使曾协助产生财产的子女在继承财产的问题上要求拥有特权。在土地得到耕种以前，牛羊群自然归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联合起来共同谋生的集体所有。同宗继承法易于适应这种情况。但是在土地成为财产之后，在土地分配给个人而导致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以后，第三种继承大法——把财产给予已故所有者的子女——就必将起而取代同宗继承法。除了大同小异地见诸罗马、希腊和希伯来法律中的遗产归宗法外，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拉丁、希腊或希伯来部落中曾存在过严格的同宗继承法；但是可以从遗产归宗法推测出早期曾存在过排斥别人的同宗继承法。

土地的耕种证明整个地球表面均可产生归个人所有的财产，家长已成为财产累积的自然中心，到了这时，人类的财产就开始了新的历程。这种情况在低级野蛮社会之末就已充分完成了。稍事回顾便会使任何人相信，到了这时财产已开始给人类的头脑产生强烈影响，财产必然导致的人类性格上新因素的大觉醒。许多方面都有证据表明：蒙昧人头脑中的微微的冲动已在英雄时代的伟大的野蛮人中变成了极强的欲望。不论是原始的还是较晚的习俗都不能在这种进步状况中维持原状了。在专偶制家族确定了子女的生父之时，它要求并维持子女对于已故父亲的财产的绝对继承权的日子现在已到来了。

ע




希伯来部落——有关它们在野蛮社会中的经历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便已有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亚伯拉罕从以弗伦购买马比拉墓穴就是一个例子。

ע


 他们在以前肯定经历过一段在一切方面都与雅利安部落类似的状况；象他们一样，在脱离野蛮社会时，也拥有家畜、谷物，以及有关金、银、铜、铁、陶器和纺织品的知识。但他们对耕种土地的知识在亚伯拉罕时代是有限的。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据说在赴巴勒斯坦途中之时，曾以血缘部落为基础进行了一次社会改革，这次改革表明：在他们到达文明社会之时尚处于氏族制度之下，并且对政治社会一无所知。至于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其经历象可以相当清楚地从摩西的立法中窥见到的那样，似乎与罗马和希腊部落的经历完全相同。继承严格地在胞族内进行，或者在氏族（即所谓“宗族”）内进行。关于希伯来人的原始继承法，除了由遗产归宗法所反映出来的外，我们一无所知，而遗产归宗法基本上与罗马十二铜表法中的相同。这种遗产归宗法也是一个例证，它表明在子女获得绝对继承权之后，若无子则由女继承。由此可见，除非对女儿继承有某种限制，否则婚姻将把她们的财产由她们的氏族转入其丈夫的氏族。无论从假定还是从自然情况来看，在氏族内都是禁止通婚的。这就引起了氏族继承权上的最后一个大问题。这个在摩西之前已成为希伯来继承法中的问题，在梭伦之前已成为雅典继承法中的问题，就是氏族要求拥有将财产保留在氏族成员之内的最高权利；希伯来人和雅典人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类似的裁决方法。可以有理由设想同样的问题也曾在罗马氏族中出现过，罗马人规定女子结婚后便被剥夺公民权，从而使之丧失了同宗继承权，这一规定使这个问题得到了部分的解决。这个问题又引起另一个问题；即：婚姻究竟应为氏族内禁止通婚的规定所限制，还是应任其自由；于是亲等（而不是血统）成了限制的标准。最后这条规则成了人类有关婚姻问题的经历的最后结果。在心中有了这些考虑之后，我们即将征引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希伯来人的早期制度，并表明它们与处于氏族制度之下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基本相仿。

西罗非哈死后留下几个女儿但没有儿子，遗产给了他的女儿。后来，这些女儿要与她们所属的约瑟支派以外的人结婚，约瑟支派的人反对这种财产转移，于是，把问题带到摩西面前说：“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拈阄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

ע


 虽然这些话只是一个建议的结束语，但其中暗含有不平之鸣；而不平的原因就在于要把根据世袭法应属于氏族和部落的财产转移到氏族和部落以外去。希伯来的立法者在其判决中承认了这种权利。“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的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

ע


 这就是要求她们必须嫁与她们同胞族的人（参见原书第313页），但不一定要嫁与自己同氏族的人。因此，西罗非哈的女儿们便“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

ע


 ，他们不仅是她们同胞族中的成员，而且还是其同氏族中的成员。他们也是她们的最近的同宗亲属。

在以前的一个场合中，摩西以如下明确的语言制订了财产的继承法和遗产归宗法。“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

ע




这里列举了三个等级的继承人：第一等，已故物主之子女；第二等，同宗者，以亲疏为序；第三等，氏族成员，仅限于与死者同胞族的成员。第一等继承人是子女；但推理可知系由儿子领取财产，负有抚养女儿的义务。我们在别处发现：长子可取得双份遗产。在无儿子时，由女儿继承遗产。第二等继承人是同宗者，又分为两级：第一级，若无子女，由死者的兄弟继承遗产；第二级，若无兄弟，则由死者的父亲的兄弟继承。第三等继承人是氏族成员，也以亲疏为序，即：“他族中最近的亲属”。因为“家室”是胞族的同义语，所以在无子女和同宗者的情况下，财产就交给已故所有者的最近胞族。女系亲属被排除于继承权之外，所以，一个同胞族成员虽较父亲的兄弟为远，但其继承权却优于死者姊妹之子女。由此可知其世系为男系，而财产必须在氏族之内继承。应当注意：父亲不继承其子的遗产，祖父也不继承其孙的遗产。在此例以及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摩西的法律均与十二铜表法相同。这一点突出地证明了人类经历的一致性和不同人种的相同观念的平行发展。

后来，利未法使婚姻建立在一种与氏族法无关的新的基础上。这种法律禁止在某些等级的血亲和姻亲中通婚，并宣布在这些亲等之外可自由通婚。这就在希伯来人中根绝了氏族有关通婚习俗的规定；并且在现在成了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的法律。

现在我们来看看梭伦的继承法，它们基本上与摩西的继承法相同。我们从这种相符之处可以推断，雅典人与希伯来人以前在财产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制度一定非常相近。在梭伦时代，第三种继承大法已在雅典人中充分建立起来。儿子们平均分享已故父亲的财产；但儿子负有抚养女儿的义务，在女儿出嫁时须分与适当的份额。如果没有儿子，财产就由女儿们平均继承。这种法律因授与女子以财产从而产生了承宗女（ϵπικληρος）的问题，她们象西罗非哈的女儿一样，会因婚姻关系把财产从她们的氏族转移到她们的丈夫的氏族中去。拿到摩西面前的问题，也拿到梭伦面前来了，而梭伦也采取了同样的裁决。为了防止财产因婚姻由一个氏族转入另一氏族，梭伦规定：承宗女应嫁与其最近的同宗男子，纵然他们属于同一氏族，而这种婚姻是为以前的习俗所禁止的。这个判决成了一条十分固定的雅典法律条文，以致德·古朗士先生在其具有独到见解和启发意义的著作中认为：同宗者的继承以与承宗女的结婚为条件。

ע


 于是又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最近的同宗者已经结婚，但为了与承宗女结婚而获得财产，就与原妻离婚。德摩斯瑟尼斯的《驳欧布利德斯词》中的普洛托马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例。

ע


 但是，很难设想法律会强迫同宗者与原妻离婚而与承宗女结婚，也很难设想他不成为她的丈夫就可以获得财产。如果没有子女，财产将分给同宗者，若无同宗者，则交给已故物主的同氏族成员。在雅典人中，也象在希伯来人和罗马人中一样，财产是坚定不移地保留在氏族之内的。梭伦可能只是把以前已经确立的习俗变为法律而已。

财产观念的向前发展可由梭伦制定的遗嘱处分法的出现而得到说明。这种权利终久会被人采用，这是确实无疑的；但它的发展则需要时间和经验。普卢塔克说，梭伦由于他的遗嘱法而获声誉，这种法律在以前是不能容许的；但财产与房屋必须保留在已故者的氏族（γϵνϵ落之内。当一个人在没有子女的情况下把他的财产让与他所喜爱的某个人时，他对友谊的尊重超过了对亲属关系的尊重，从而使财产真正成为物主之物。

ע


 这种法律已承认个人在世时对财产的绝对个人所有权，现在又增加了在无子女的情况下将财产遗交给他所喜爱的任何人的权力；但是，只要在氏族中有代表他的子女存在，则氏族对财产的权利仍是至高无上的。这样我们就在每一处都看到了证明目前支配着社会的这些伟大原则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稳定持久向前发展的证据。虽然这些例子中有几个系取自文明社会，但是没有理由假定：梭伦的法律是一无先例的新产物。应当说它们只是以成文的形式把关于财产的那些概念体现为权威的法律而已，他们关于财产的这些概念是通过经验逐渐形成的。到了这时，成文法已取代习惯法了。

罗马十二铜表法（最初公布于公元前449年）

ע


 包括了当时已经确立的继承法。财产首先由子子继承，死者之妻是与子女外于同等地位的工人同继承人；若无子女且世系为男系，由由最近的同宗者继承；若无同宗者，则由氏族成员继承。

ע


 这里我们以一次发现法律的根本基础是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之内。关于拉丁、希腊和逢伯来部落的远祖是否均先后具有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三种伟大继承法的问题，我们除了从遗产归宗法获得一些知识外，别无其他途径。这样的推论似乎是合理的，即：继承权产生的顺序正好与十二铜表法中的顺序相反；也就是说，氏族成员的继承权先于同宗者的继承权，而同宗者的继承权又先于子女的绝对继承权。

在野蛮阶段晚期，一种新的因素，即贵族的因素，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个人的个性和当时已为个人大量拥有的财产的增加，正在为个人的影响奠定基础。同时，奴隶制则通过永远降低一部分人的地位的方式，使个人境况的悬殊达到了以前各文化阶段不曾存在过的地步。这种情况，以及财产和官职，使贵族的感情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感情给现代社会以极深的影响，并抵消了由氏族创造和培育起来的民主原则。它很快就引入了不平等的特权，引入了本民族内不同个人的不同身分，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平衡，终至成为不团结与斗争的根源。

在高级野蛮社会，原来由氏族内世袭并由其成员选举产生的各级首领的职位，此时在希腊和拉丁部落中很可能已形成父死子继的惯例。固然现存的证据不足以说明子继父职是根据世袭权行事；但是，在希腊人中占有执政官、部落巴赛勒斯或巴赛勒斯任何一个职位，在罗马人中占有酋长和勒克斯的职位，都有助于加强其家族的贵族感情。这种感情虽然已经有持久性的存在，但其力量还不足以改变这些部落的早期政府的基本上是民主的结构。财产与职位是产生贵族的基础。

这种原则究竟应维持下去还是应消灭，这是现代社会在过渡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权利平等与权利不平等的问题，作为法律平等与法律不平等的问题，作为财富、爵位、官职的权利与正义、智力的力量两方面之间的问题，其最终的结果将是如何，这是无庸置疑的。多少世纪过去了，但是除了在美国之外并未能消灭特权阶级，特权阶级之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但是，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社会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和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知识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

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人类的头脑中关于财产的观念的发展的某些原则和某些结果。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但至少对其重要的部分已经作了介绍了。

人类是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人类的智力原理，虽然由于能力各有不同而有细微的差别，但其对理想标准的追求则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它的活动在人类进步的一切阶段都是同一的。人类智力原理的一致性，实在是说明人类同源的最好的证据。我们在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身上所看到的是一种共同的智力原理。正因如此，人类才能够在类似的条件下创造出相同的工具和器具，由相同的原始思想萌芽中发展出类似的制度。在这一原理之中存在着某种极为感人的东西，这种原理从一些微小之处开始，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创造出文明；从代表蒙昧人头脑中的思想的箭头，到代表野蛮人的较高智力的铁矿冶炼术，最后再到发明堪称文明胜利成果的飞驰的火车。

一部分人类早在大约五千年前就已进入文明社会，这必须被视为一个奇迹。严格地说，只有闪族和雅利安族这两支是未假外力独立地达到文明社会的。雅利安人代表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它产生了人类的最高类型，因为它通过逐渐地控制地球而证明了它内在的优越性。但是，文明社会仍然必须被视为是环境的偶然产物。它的产生有时是必然的；但是文明社会竟能在它实际完成的那个时候取得成就，仍然是一个特别的现象。阻碍蒙昧社会的人类向前发展的障碍极大，要克服它是困难的。在进入中级野蛮社会之后，文明社会能否到来尚在未定之天，当时野蛮人则正在通过试验自然金属探索掌握冶炼铁矿术的途径。直到人类掌握了铁及其使用的知识之后，文明社会才有可能到来。如果人类迄今仍未突破这一障碍，我们并没有正当理由对此表示惊讶。当我们认识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之长久，人类在蒙昧社会和野蛮社会所经过的沧桑变化，以及人类必须取得的进步之时，我们也许会觉得文明社会如果再推迟几千年才出现，而不是象上帝的安排那样出现于它实际出现的时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完成于它实际完成之时，乃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也可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极为安全和幸福的条件，乃是我们的野蛮的祖先和更远的蒙昧祖先经过斗争、遭受苦难、英勇奋斗和坚持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劳动、他们的试验、他们的成功，都是上帝为从蒙昧人发展到野蛮人、从野蛮人发展到文明人而制订的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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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奥尼亚人Ionians



爱钵love-bowl



爱丁堡Edinburgh



爱神Venus



爱斯基摩人Eskimos



爱斯基摩语Eskimo



爱翁Ion



安阿伯Ann Arbor



安大略湖Ontario,L.



安德鲁斯，罗林Andrews,Lorin



安第斯山Andes



安哥姆Angom



暗兰氏Amram



昂托纳冈Ontonagon



《盎格鲁-萨克逊法律论文集》
 
Essays in Anglo-Saxon Law




奥古耳尼安法Ogulnian law



奥古斯都Augustus



奥林比亚Olympia



奥马哈部Omahas



奥维德Ovid



《日历歌》
 
Fasti奥西安人Auseans




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



《澳大利亚人的亲属关系》
 
Australian Kinship




B



巴比伦Babylon



巴布亚群岛Papuan Islands



巴尔布斯，马尔库斯·阿提攸斯Balbus,Marcus Attius



巴霍芬，约翰·雅各布Bachofen,Johann Jakob



《母权论》
 
Das Mutterrecht




《考古书简》
 
Antiquarische Briefe




巴卡特拉部Bakatla



巴阔纳部Bakuona



巴拉凯人Balakai



巴拿马地峡Isthmus



巴诺加Banoga



巴塞尔Basel



《巴塞尔报星期日版》
 
Sonntagsblatt der Basler Nachrichten




巴赛勒亚basileia



巴赛勒斯basileus



巴苏陀人Basutos



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巴陶Bátau



巴特拉皮部Batlapi



巴特勒特，塞缪尔Bartlett,Samuel



百户hundred



百人团centuries



百人团大会comitia centuriata



百姓hundred families



百姓Pih-sing



柏尔瑙Bernau



柏克尔Becker,W.A.



《查里克利斯》
 
Charicles




《加努斯》Gallus柏克利Berkeley



柏克曼，约翰Beckmann,John



《事物推原》
 
A History of Inventions,Discoveries,and Origins




柏拉图Plato



《理想国
 
》Ideal Republic




拜英顿，赛鲁斯，Byington,Cyrus



拜占庭Byzantium



斑蛙氏Spotted Frog



班德利耶，阿道耳夫·弗兰西斯·阿耳丰斯Bandelier,Adolphe Francis Alphonse



班加拉斯人Bangalas



班克罗甫特，赫伯特·霍威Bancroft,Hubert Howe



《北美太平洋沿岸诸州的土著》
 
The Native Races of 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班雅人Banyai



半村居印第安人Partially Village Indians



半腐肉氏Half Dead Meat



胞族phratry



胞族长phratriarch



保安官制度ephoralty



保民官tribune



保障权tutelary sanctions



豹胞族Panther Phratry



鲍萨尼亚斯Pausanias



鲍威尔，约翰·威斯利（少校）Powell,John Wesley（Major）



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



《北美评论》
 
North American Review




贝耳，詹姆斯Bell,James S.



《塞尔卡西亚寓庐日记》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ircassia




贝尔普锡亚达氏Belpsiadae



贝克赫，奥古斯都Boeckh,Augustus



《雅典人的国民经济》T
 
he Public Economy of the Athenians




贝罗苏斯Berosus



贝珠带Wampum



贝珠带的守护者Keepers of the Wampum



贝专纳人Bechuanas



本宁顿Bennington



本诺·施瓦伯公司Beno Schwabe & Co.



崩纳克人Bonnaks



比尔巴氏（袋狸氏）Bilba



边区大牧场frontier cattle-station



扁头氏Flathead



宾汉，海兰Bingham,Hiram



《夏威夷群岛上的二十一年》（简称《夏威夷群岛》）
 
A Residence of Twenty one Years in the Sandwich Islands




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



冰氏Ice



波勒玛赫Polemarch



波利Pollii



波利比攸斯Polybius



《历史》
 
The Histories




波利尼塞斯Polynices



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



波利托里乌姆Politorium



波鲁克斯Pollux



波罗的海Baltic



海旁Bourbon



波丕利攸斯氏Popilius



波塞县Posey Co.



波赛顿Poseidôn



波塔瓦塔米部落Potawattamies



波特兰水泥Portland cement



波祖兰尼水泥Puzzuolani cement



勃兰特Brandt



勃朗契达氏Branchidae



博恩-班克“Bone Bank”



博斯，弗朗兹Boas,Franz



伯尔尼Berne



伯罗奔尼撒Pelopennesus



卜人Augurs



部伯leader of the tribes



部落（或特赖布）tribe



部落巴赛勒斯Phylo-basileus



部落大首领head-chief of the tribe



部落会议comitia tributa



部落联盟confederacy of tribes



部落群group of tribes



部落王tribe-king



部帅phylarch



不列登人Britons



不疲君Inexhaustible



不笑氏Never Laugh



布尔堡，布腊塞·德〔查理·埃田纳〕Bourbourg,Brasseur de[Charles Etienne]



《波普耳·俞》
 
Popul Vuh




布法罗Buffalo



布克利，特奥多尔·阿洛伊斯Buckley,Theodore Alois



布莱克，亚当Black,Adam



《伦敦指南》
 
Guide to London




布莱克，查理Black,Charles



布劳隆Brauron



布里提亚达氏Brytiadae



布丽西斯Briseis



布列boulê



布林顿，丹尼尔·加利逊Brinton,Daniel Garrison



布鲁克，泰恩Broeck,Ten



布匿战争Punic War



布瑞特Brett



《圭亚那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现况与风俗》
 
The Indian Tribes of Guiana:Their Condition and Habits




布特斯Butes



布塔Buta



布塔达氏Butadae




C




菜豆精Spirit of the Bean



苍狼氏Gray Wolf



苍鹭氏Heron



查波特克人Zapotecs



查斯丁尼Justinian



察耳卡人Chalcas



察耳科湖Chalco,L.



缠结君Tangled



蟾蜍氏Toad



长岛Long Island



长发氏Long Hair



长宫Long House



长宫之民People of the Long House



长宫之支柱Braces in the Long House



长人氏Large People



长索君A Long String



长野氏Long Prairie



场拨鼠氏Prairie Dog



褫权capital diminution



赤氏Red



“崇丘之民”“Great Hill People”



臭鼬氏Skunk



《出埃及记》
 
Exodus




雏鸡氏Chicken



《传教通报》
 
The Missionary Herald




《创世纪》
 
Genesis




吹箭铳blow-gun



绰摩尔Chomor



绰塔-纳格普尔Chota-Nagpur



村parish



村居印第安人Village Indians



村社Village-Community,或markgenossenschaft




D




达科他人Dakotas



达科他语系Dakotian stock language



达科提亚Dokotia



达令河Darling,R.



达令河外地区trans-Darling country



达罗毗荼语Dravidian



达瑙斯Danaus



达瑙斯的女儿们Danaidae



大地氏Earth



大法官praetor



大父母major parents



大管部Great Pipe



大龟氏Great Turtle



大河君At the Great River



大湖地区Great Lakes



大口君Large Mouth



大力神Hercules



大酋长Great Chief



大神Great Spirit



大树部Great Tree



大树氏Big Tree



大苏兹河Big Sioux,R.



大鸦胞族Raven Phratry



大鸦氏Raven



大易洛魁社Grand Order of the Iroquois



大营造curule aedile



大战士Great War Soldier



大战士Chief Warrior



大族元老Fathers of the Greater Gentes（=patres maiorum gentium）



戴·赫耳De Hell



戴利慈，弗兰茨Delitzsch,Franz J.



袋狸氏Bandicoot



袋鼠氏Kangaroo



单亲系unilateres



刀氏Knife



德腊科Draco



德梅特尔Dêmêtêr



德摩斯瑟尼斯Demosthenes



《驳欧布利德斯词》
 
Against Eubulids




地母神Mother Earth



地区部落local tribe



得克萨斯州Texas



低级蒙昧社会lower status of savagery



低级野蛮社会lower status of barbarism



“低地之民”“People of the Lowlands”



狄奥美德Diomede



狄凯阿库斯Dikaearchus



狄克孙，威廉Dickson,William



狄伦尼安人Tyrrhenians



狄囊氏，即鸸鹋氏Dinoun



迪曼部Dymanes



迪约奈修斯，哈利卡纳苏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罗马古事记》
 
The Roman Antiquities




底比斯Thebes



蒂萝Tyrō



娣媵制sororate



鵰氏Buzzard



貂 氏Marten



冬青氏Holly



都铎Tudor



杜朗，迪耶戈Duran,Diego



《新西班牙所辖印度群岛及大陆附近诸岛史》
 
History of the Indies of New Spain and Islands of the Main Land




杜利氏Duli



杜·沙伊鲁，保罗Du Chaillu,Paul B.



《阿山戈地区旅行记》
 
A Journey to Ashango Land




杜，伊凡Dhu,Evan



队帅taxiarch



多丹dodaim



多夫制polyandry



多季氏Many Seasons



多利安Dorian



《多米戚亚法》
 
lex Domitla




多民氏Many People



多偶制polygamy



多妻制polygyny



朵布里佐弗，马丁Dobrizhoffer,Martin



朵尔，威廉·希利Dall,William Healey



《阿拉斯加及其资源》
 
Alaska and Its Resources




盾君Shield



盾牌部The Shield



渡溪君Over the Creek




E




俄勒冈Oregon



鹅氏Goose



恶神Evil Spirit



鳄氏Alligator



鄂拜obês



鄂尔绰美尼亚人Orchomenians



俄亥俄州Ohio



鄂吉布瓦部Ojibwas



鄂加拉拉部Ogalallas



鄂腊翁部Oraon



鄂拉伊比Oraybe



鄂奈达部Oneidas



鄂尼阿台Oneatae



鄂尼悉德Onisidi



鄂农达加部Onondagas



鄂瑞斯特斯Orestes



鄂萨芝部Osages



鄂斯坎人Oscans



鄂托米人Otomies



鄂托伊部Otoes



鸸鹋Emu



二心庐氏Treacherous Lodges




F




法默尔斯·勃腊泽Farmer’s Brother



防风莱parsnip



菲吉耶，路易Figuier,Louis



《原始人》
 
Primitive Man




菲卡纳Ficana



菲兰卡耳克Fillancalque



菲司phis



菲塔利达氏Phytalidae



菲塔卢斯Phytalus



腓尼基人Phoenician



斐济群岛Fijians,Islands of



斐济人Fejees



斐斯土斯Festus



斐孙，洛里默Fison,Lorimer



费边Fabian



费边氏Fabius



费城Philadelphia



费克，奥古斯特Fick,August



《印欧语的原始共同体》
 
Primitive Unity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分离之族”“Divided People”



枫树节Maple Festival



风神Spirit of the Winds



风氏Wind



佛罗里达州Florida



福克斯人Foxes



福斯特Foster,J.W.



《美国史前时代的种族》
 
Pre-historic Ra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福特波尔Futtehpore



祓除礼purification



弗赫斯，哈罗德Fuchs,Harald



弗吉尼亚州Virginia



弗腊腊（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胞族”）phrara



弗里曼，爱德华Freeman,Edward,A.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弗罗斯特Frost



弗牟foumon



副首领assistant sachem



父权patria potestas



父权制家族Patriarchal Family



腹脂氏Inside Fate



负荷君A Man bearing a Burden



负鼠氏Opossum




G




盖-奥（风神）Gǎ-oh



盖乌斯Gaius



《法学阶梯》
 
Institutes




高村氏Hgh Village



高级蒙昧社会upper status of savagery



高级野蛮社会upper status of barbarism



高拉语Gaura



高乌gau



哥伦比亚Columbia



哥特腊ghotra



哥特式的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



哥廷根Göttingen



哥辖Kohath



戈德勒Godley,A.D.



戈尔德，德·特拉西Gould,R.De Tracy



戈尔曼，塞缪尔Gorman,Samuel



戈盖Coquet



戈利尔（配偶）Goleer



戈玛腊，弗兰西斯科·洛培兹·德Gomara,Francisco Lopez de



格兰特Grant



格兰特，攸利锡兹Grant,Ulysses S.



格勒温特部Geleontes



格莱斯顿，威廉·艾瓦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翩翩少年》
 
Juventus Mundi




格里姆斯顿，爱德华Grimston,Edward



格林纳达Grenada



格罗特，乔治Grote,George



《希腊史》
 
A History of Greece




格曼德gemeinde



格鲁西亚Gerousia



革顺Gershon



工匠demiurqi（artisans）



工匠百人团century of artisans



龚奈维耶，船长Gonneville,Capt.



公共家宅Communal household



公民citizen



公民大会ecclesia



公田ager publicus



弓矢之族Family of the Bow and Arrow



贡品承受者Receivers of Tribute



共夫共妻制community of husbands and wives



古朗士，菲斯泰耳·德Coulanges,Fustel de



《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制度之研究》
 
The Ancient City:A Study on the Religion,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古奇，安托万Gookie,Antoine



骨灰安置房columbarium



骨氏Bone



瓜腊尼人Guaranis



瓜特摩金Guatemozin



广额君Great Forehead



圭亚那Guiana



鲑氏Salmon



龟胞族Turtle Phratry



龟氏Turtle



贵族patrician



国家civitas



国人populus




H




哈得孙河Hudson,R.



哈得孙湾区Hudson’s Bay Territory



哈克鲁特Hakluyt



哈兰Haran



哈斯，詹姆斯Haas,James D.



哈特，罗伯特Hart,Robert



哈特福德Hartford



“海滨之民”“Sea-side People”



海尔，尤留斯·查理Hare,Julius Charles



海兰德Highland



海狸氏Beaver



海伦Helen



海雀氏Alca



海神Neptune



海狮氏Sea-lion



海氏Sea



海豚氏Dolphin



海湾部落Gulf tribes



亥阿台Hyatae



《航海记》
 
Coll.of Voyages




号角手百人团century of horn-blowers and trumpeters



豪猪氏Porcupine



好刀氏Good Knife



荷德诺骚尼人Hodenosaunians



荷马Homer



《伊利亚特》
 
Iliad




《奥德赛》
 
Odyssey




荷契米耳科湖Xochimilco,L.



和平烟管Pipe of peace



和硕kokhums



鹤氏Crane



贺拉戚Horatii



贺拉戚安Horatian



贺拉丘斯氏Horatius



贺拉西Horace



《杂诗》
 
Sat.




贺斯提留斯，屠卢斯Hostilius,Tullus



赫耳，霍瑞修·恩蒙斯Hale,Horatio Emmons



《易洛魁人的仪典》
 
The Iroquois Book of Rites




赫尔曼，查理·弗列德里克Hermann Charles Frederick



《希腊古代政典备览》
 
A Manual of the Political Antiquities of Greece,Historically Considered




赫卡泰乌斯Hekataeus



赫墨兹Hemez



赫诺（雷神）He’-no



赫锡库斯Hesychus



赫锡契达氏Hesychidae



赫族Heth



黑蛇督军Governor Blacksnake



黑蛇氏Blacksnake



黑氏Black



黑鹰氏Black Hawk



黑足庐氏Blackfoot Lodges



亨利，约瑟夫Henry,Joseph



红刀族Red Knife



胡桃氏Hickory Nut



狐氏Fox



虎氏Tiger



户级order



户籍调查census



户籍官censor



花斑兽氏Spotted Animal



“花籽之族”“Nation of the Seeds of Flowers”



华尔特，爵士Walter,Sir



《威佛累》
 
Waverley




华盛顿准州Washington Territory



怀德湾Wide Bay



怀特，安德鲁White,Andrew,D.



怀特，勒斯利White,Leslie A.



《摩尔根旅欧日记选》（怀特编）
 
Extracts from the European Travel Journal of Lewis H.Morgan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著之“印第安人杂记”，1859-1862年》（怀特编）
 
Lewis Henry Morgan:The Indian Journals

 ,
 
1859-1862




《美国人类学的先驱：班德利耶与摩尔根通信集》
 
Pioneer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The BandelierMorgan letters

 ,
 
1873-1883




坏裏腿氏Bad Leggins



宦族aristocracy



浣熊氏Raccoon



皇家氏Royal



黄狼氏Yellow Wolf



黄鳗氏Yellow Eel



黄熊氏Grizzly Bear



惠洛克wheelock



惠特尼，威廉·德怀特Whitney,William Dwight



《东方学和语言学研究》
 
Oriental and Linguistic Studies




会议篝火ouncil fire



回音地君Place of the Echo



会议火炬Council Brand



会议火炬的守护者Keepers of the Council Brand



会众congregation



伙婚群punaluan group



伙婚制家族punaluan family



火鸡胞族Turkey Phratry



火鸡氏Turkey



霍屯督人Hottentots



霍普内特部Hopletes



婚级classes




J




基尔，卡尔Kiel,Carl F



《圣经旧约全书注》
 
Biblic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基里克氏Kêrykes



基尼腊达氏Kinyradae



基普，约瑟夫Kip,Joseph



基普，詹姆斯Kip,James



基奇加米部落Gitchigamian Tribes



饥氏Starving



吉布斯，乔治Gibbs,George



吉格勒Quiquerez



级别Status



急流地区Rapids



祭司长Curio maximus



祭坛sacellum



家社House-Community



家庭形态forms of the family



家族family



夹行鞭刑gauntlet



加拉丁，艾伯特Gallatin,Albert



《赫耳的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
 
Hale’s Indians of Northwest America




加拉曼特人Garamantes



加兰古拉Garangula



加勒里Galerii



加勒里安Galerian



加勒纳Galena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



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Ganowánian system of consanquinity and affinity



加诺万尼亚族系Ganowánian family



伽纳斯ganas



舰区naukraries



浆果节Berry Festival



郊狼氏Prairie Wolf



阶段Period



杰内锡河Genesee,R.



金斯博罗，爱德华·金Kingsborough,Edward King



金兹米耳岛King’s Mill



鸠鹰氏Pigeon-Hawk



鸠氏Pigeon



鹫氏Eagle



居住方式house life



绝种兽氏Extinct Animal



军事民主制military democracy



军事酋帅war-chief



军事统帅general military commander




K




喀伊尔Khayrl



卡波塔Kapota



卡伯特森，亚历山大Culbertson,Alexander



卡德穆斯Cadmus



卡尔玛克人Kalmucks



卡菲尔人Kafirs



卡佛，乔纳森Carver,Jonathan



《北美洲腹地三年巡游纪行》
 
Three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Interior Parts of North America




卡里Kari



卡里亚人Carian



卡陵式亲属制Karen system



卡伦，查理Cullen,Charles



卡罗来纳Carolina



卡马什（一种面包薯）kamash



卡米拉罗依camilaroi



卡米利Camillii



卡米利安Camilian



卡米卢斯Camillus



卡纳里斯人Canarese



卡南德瓜湖Canandaigua,L.



卡内迪恩河Canadian River



卡努莱攸斯Canuleius



卡庇托耳山Capitol



卡茹阿弗迪Karuafudi



卡桑吉河谷Cassange Valley



卡斯卡斯基亚部Kaskaskias



卡索维Kasovo



卡尤加部Cayugas



开林君Opening Through the Woods



开门君Open Door



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



凯春队长Ketchum,Captain



凯麦隆Cameron,A.S.P.



凯撒，卡攸斯·尤留斯Caesar,Caius Julius



《高卢战记》
 
De bello gallico




凯因斯，博士Kaines,Dr.J.



堪萨斯河Kansas,R.



堪萨斯准州Kansas Territory



康内尔，约翰Conner,John



康普兰特尔Cornplanter



考尼亚人Caunians



靠客client



柯德里达氏Kodridae



柯德鲁斯Kodrus



柯耳劳什，弗烈德里克Kohlrausch,Frederick



《日耳曼史》
 
A History of Germany




柯尔蒂斯Cortes



柯克斯，爱德华·屈勒佛斯Cox,Edward Travers



《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查报告》
 
Geological Report of Indiana




柯普兰德，查理Copeland,Rev.Charles C.



科波伊部Koupooees



科德鲁斯Codrus



科尔纳利Cornelii



科尔纳利安Cornelian



科耳人Kols



科林纳区Collina



科林斯Corinth



科鲁舍人Kolushes



科罗纳多Coronado



科曼赤人Comanches



科内尔Cornell



科彭纪念碑Copan monuments



科斯Kôs



科梭基德Kothôkid



科伊腊诺斯koiranos



克荷瑞阿台Choereatae



克拉克，乔治·罗哲斯Clarke,George Rogers



《克拉克氏外文神学丛书》
 
Clark’s Foreign Theological Library




克拉普罗斯，朱留斯 海因里希Klaproth,Julius Heinrich



《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
 
Asia Polyglotta




克拉维黑罗，弗兰西斯科·萨维里奥Clavigero,D.Francesco Saverio



《墨西哥史》
 
The History of Mexico




克腊默尔Cramer,J.A.



《古代意大利史地概览》
 
A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Ancient Italy




克莱斯瑟尼斯Cleisthenes



克兰clan



克兰区clan-district



克劳部Crows



克劳迪安Claudian



克劳丢斯，阿丕攸斯Claudius,Appius



克劳丢斯，卡攸斯Claudius,Caius



克劳丢斯氏族Claudius



克尔特人Celt



克雷瑟乌斯Krētheus



克里特Crete



克里部Cree



克里克人Creeks



克利克代监厅Creek Agency



克利提亚达氏Klytiadae



克伦戚安Cluentian



克罗地亚Croatia



克瑞桑印第安人Keresan Indians



肯尼贝克河Kennebec,R.



肯尼科特，罗伯特Kennicott,Robert



肯塔基州Kentucky



孔博Kumbo



孔德人Khonds



“口民”“People of Mouths”



寇秋斯，恩斯特Curtius,Ernst



《希腊史》
 
The History of Greece




苦身君Bitter Body



库比Kubbi



库耳华部Culhuas



库耳华·吐克特利Culhua Teuctli



库里亚Curia



库里亚大会comitia curiata



库里亚祭司curio



库里亚授权令lex curiata de imperio



库里亚司祝flamen curialis



库穆耳Koomul



库钦人Kutchin



库萨梯部Coosatees



库沙亚Kusaien



库斯科Cusco



库斯科Cuzco



库特尼Kootenay



库西克，大卫Cusick,David



库辛，弗兰克·汉密尔顿Cushing,Frank Hamilton



夸帕部Quappas



奎令纳耳Quirinal



奎特拉华Quitlahua



奎维腊Quivira



《魁克提利安》
 
Quinctilian




昆士兰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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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纳人Lagunas



拉克 海姆Rackham,H.



拉契戴蒙Lacedaemon



拉塞佩德湾Lacepede Bay



腊米瑞兹，何瑟Ramirez,José F.



腊姆尼部Ramnes



莱尔修斯，迪奥格尼斯Laertius,Diogenes



《著名哲学家传记》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莱姆尼亚人Lemnians



莱特，艾休尔Wright,Ashur



兰萃，吕吉Lanzi,Luigi



《意大利绘画史》
 
The History of Painting in Italy




兰达，迪耶戈·德Landa,Diego de



兰姆，安东尼Lamb,Anthony



兰斯Lance,T.E



蓝氏Blue



狼胞族Wolf Phratry



狼氏Wolf



朗恩Long



朗费罗Longfellow



劳，查理Rau,Charles



《印第安人陶器》
 
Indian Pottery




劳-鄂克拉氏Law Okla



劳林逊，乔治Rawlinson,George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劳瑞芝Loughridge,R.M.



老年百人团senior century



勒克斯rex



勒莫尼Lemonii



勒莫尼安Lemonian



勒斯堡Lesbos



勒斯堡人Lesbians



雷德河Red River



雷德-贾克Red-Jacket



雷科特，保罗，爵士Rycaut,Sir Paul



雷塞克，卡尔Resek,Carl



《美国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American Scholar




雷神Spirit of Thunder



雷氏Thunder



雷瓦部Rewas



累瑟姆Latham,R.G.



《绘图民族学》
 
Descriptive Ethnology




类别式（亲属制）classificatory



里德利Ridley,W.



鲤氏Carp



李科梅达氏Lykomêdae



李库尔古斯Lycurgus



《约法》
 
Rhetra




李启纽斯Licinius



李维Livy



立尼氏Libni



利百加Rebekah



利克托斯城Lyktos



利契亚人Lycians



利未部Levi



利未法Levitical law



利文斯顿Livingstone



《南非行纪》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两权分立政府government of two powers



燎发君Hair Burned Off



鬣蜥氏Iguana



林鄂克鲁沙氏Linoklusha



羚羊氏Antelope



刘易斯顿Lewiston



聋鸟氏Deaf



龙虾氏Cray Fish



卢博克，约翰，爵士Lubbock,Sir John



《史前时代》
 
Pre-Historic Times




《文明的起源》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庐氏Lodge



芦草氏Reed Grass



芦氏Reed



卢策瑞部Luceres



卢克莱修斯Lucretius



《天道赋》
 
De rerum natura




卢舒人Louchoux



鲁昂Looang



鲁拉克氏Lulak



鹿氏Deer



鹿尾氏Deer Tail



路歧君At the Forks



路易斯，默里韦瑟Lewis,Meriwether



《探溯密苏里河上源并横跨美洲到达太平洋沿岸的旅行》
 
Travels to the Source of the Missouri River and Across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o the Pacific Ocean




路易斯，乔治·康瓦耳Lewis,George Cornewall



伦敦大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



罗彻斯特Rochester



《罗彻斯特史学会丛刊》
 
Rochester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罗德艾兰州State of Rhode Island,



罗马法Pandects罗马民族Populus Romanus



罗米利Romilii



罗米利安Romilian



罗亩jugera



罗木卢斯Romulus



罗木卢斯时代Romulian period



《罗木卢斯传》
 
Vita Romulus




罗斯科，汤玛斯Roscoe,Thomas



罗伊，罗布Roy,Rob



洛德，约翰·基斯特，先生Lord,Mr.John Keast



《温哥华岛和英领哥伦比亚的自然科学家》
 
The Naturalist in Vancouver Island and British Columbia




洛冈Logan



洛克里亚人Locrians



洛克伍德Lockwood,G.N.



洛特马Rotuman



洛维，罗伯特Lowie,Robert H.



《路易斯·摩尔根在历史展望中》
 
Lewis H.Morg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献给A.L.克娄伯的人类学论文集》
 
Essays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L.Kroeber




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s



骆马l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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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塔Mata



玛康Machaon



玛利纳Marina



玛玛·奥伊洛Mama Oello



玛提尔Martyr



马比拉Machpelah



马尔策卢斯Marcellus



马尔卡图斯Marcatus



马尔克Mark（markgenossenschaft）



马尔丘斯，安库斯Martius,Ancus



马尔丘斯广场Campus Martius



马更些河Makenzie,R.



马基诺Mackinaw



马加尔人Magars



马克萨斯Marquesas



马腊诺阿区Maranoa district



马腊泰语Marathi



马来亚式亲属制Malayan system of Consanquinity and affinity



马勒特Marett,R.R.



马里兰Maryland



马罗博杜乌斯Maroboduus



马尼土林群岛Manitouline Islands



马萨吉泰人Massagetae



马氏Horse



马特拉金科-托卢卡Malatzinco Toluca



马雅人Mayas



麦顿Medon



麦顿提德Medontdae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逊Mclennan,John Ferguson



《古代历史研究，包括原始婚姻一书的重印本》
 
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




麦克伊耳温McIlvaine,J.H.



麦诺米尼人Menominees



麦逊，查理·彼得Maso Charles Peter



麦特卡夫，弗烈德里克Mctcalfe,Frederick



麦兹第特兰人Meztitlans



迈阿密人Miamis



鳗氏Eel



满洲鞑靼人Manchu Tartars



曼丹人Mandans



曼科·卡帕克Manco Capac



曼梯尼亚人Mantineans



毛利人Maoris



帽氏Bonnet



墨西哥Mexico



墨西哥村Pueblo of Mexico



墨西哥谷地Valley of Mexico



《墨西哥古史集》
 
Antiquities of Mexico




梅耳居姆，罗伯特Meldrum,Robert



梅加腊Megara



梅纳尼Menenii



梅纳尼安Menenian



梅耶尔，古斯塔夫Meyer,Gustav



梅因，亨利·萨姆纳，爵士Maine,Henry Samner,Sir



《远古制度史讲章》
 
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美国海岸勘测队U.S.Coast Survey



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美国人类学者》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美国文理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美国文理研究院1872年会议记录》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1872




美湖君Handsome Lake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美洲民族学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美洲民族学会报告书》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美洲皮毛公司American Fur Company



《美洲评论》
 
American Review




蒙昧阶段初期old period of savagery



蒙昧阶段晚期later period of savagery



蒙昧阶段中期middle period of savagery



蒙昧人Savages



蒙昧社会Savagery



蒙森，特阿多Mommsen,Theodor



《罗马史》
 
The History of Rome




蒙特利尔Montreal



蒙蒂祖玛Montezuma



猛西部Munsees



孟达部Munda



孟加拉语Bengali



麋氏Elk



米迪利达氏Midylidae



米拉利Merari



米利都Miletus



米诺斯Minos



米乔卡人Mechoacans



米梯伦Mitylene



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



《密克罗尼西亚探险纪航》
 
Micronesia:Voyage of Exploration




密克玛克人Micmacs



密勒，托马斯Miller,Hon.Thomas



密苏里部Missouris



密苏里河Missouri,R.



密西西比Mississippi



密执安Michigan



秘鲁Peru



免奴Freedman



面包薯bread root



“面包之民”“Men of Bread”



《民数记》
 
Book of Numbers




民田folkland



民族文化生活ethnic life



明尼苏达Minnesota



明尼塔里人Minnitarees



命根子“Our Life”



命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us



命名部Name-Bearer



缪勒Müller,C.O.



《多利安人的历史和古代风俗》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Doric Race




缪勒，马克斯Müller,Max



《从一家德国作坊所见到的片段》
 
Chips from a German Workshop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人类家族的亲属制度》
 
Systems of Consanq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蒙蒂祖玛的宴餐》
 
Montezuma’s Dinner




《易洛魁联盟》
 
The League of the Hode-no-sau-nee,or Iroquis




摩黑冈人Mohegans



摩霍克Mohawks



摩基村Moqui



摩门教Mormonism



摩奴法典code of Manu



摩西Moses



摩西的开天辟地说Mosaic cosmogony



谟乌人Mows



抹利氏Mahli



莫顿，塞缪尔Morton,Samuel G.



《美洲人的头骨》
 
Crania Americana




牡牛头氏Bull-Head



母部落original tribe



母权mother-right



母示氏Mushi



母氏族original gens



慕里Murri



穆拉姆部Muram



穆利，卡尔Meuli,Karl



穆里腊氏Murriira



穆林部落Murring



穆尼波尔Munniepore



穆斯科基人Muscokees



穆特氏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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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鹤Nahor



纳彻人Natchez



纳黑腊，彼得罗·德·卡斯塔涅达·德Nagera,Pedro de Castañeda de



《1540年远征锡博拉行纪；有关当地各部落风俗习惯的研究》
 
Relation du Voyage de Cibola Entrepris en 1540:au l’on traite de toutes les Peuplades qui habitent cette contrèe,de leurs moeurs et coutumes




纳华特拉克人Nahuatlacs



纳腊甘塞特人Narragansetts



纳林耶里人Narrinyeri



奈厄布雷腊河Niobrara River



南瓜精Spirit of the Squash



南人“Southerners”



南洋群岛South Sea Islands



男女杂交Promiscuous Intercourse



瑙多维锡人Naudowissies



瑙普利亚Nauplia



瑙丘斯氏Nautius



内布里达氏Nebridae



尼布尔Niebuhr



《罗马史》
 
The History of Rome




尼查华耳科乔特耳Nezahualcojotl



尼尔人Nair



尼尔吉里山Neilgherry Hills



尼加拉瓜Nicaragua



尼科玛库斯Nikomachus



尼日尔河Niger River



尼亚加拉河Niagara River



泥龟氏Mud Turtle



鲇氏Cat Fish



鸟氏Bird



涅斯托耳Nestor



啮龟氏Snapping Turtle



宁塔阇Ningthajà



纽斯河Neuse River



纽约New York



纽约史学会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农民Geomori（husbandmen）



侬底，戈伯纳思Nundy,Gopenath



《致本作者信》
 
Letter to the Author




奴隶湖Slave Lake



努莱氏Nurai



努玛Numa



女权female authority



女权政治gyneocracy



女性统治female rule



诺尔思North



诺曼人Norman



诺托维部Notto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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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赫尼达氏Euxenidae



欧克西休斯Euxithius



欧里庇底斯Euripides



《鄂瑞斯特斯》
 
Orestes




欧摩耳皮达氏Eumolpidae



欧摩耳普斯Eumolpus



欧奈达氏Euneidae



偶婚制家族syndyasmian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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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阿瑟尔Parker,Arthur C.



《艾利·帕克将军传》
 
The Life of General Ely S.Parker




帕克，艾利 塞缪尔Parker,Ely Samuel



帕克，威廉Parker,William



帕克曼，弗兰西斯Parkman,Francis



帕拉丁纳区Palatina



帕拉丁山Palatine Hill



帕古斯Pagus



帕帕萨克斯Papasaques



帕丕里Papirii



帕丕里安Paperian



帕特尔库卢斯，韦累攸斯Paterculus,Velleius



帕特洛克努斯Patroclus



潘菲利部Pamphyli



庞尼部落Pawnee tribes



庞皮留斯，努玛Pompilius,Numa



胞族（库里亚）curia



培阔特人Pequots



佩拉斯吉人Pelasgians



佩洛皮达斯Pelopidas



佩舍耳，奥斯加Peschel,Oscar



《人类的种族》
 
The Races of Man




彭悉利达氏Penthilidae



蓬卡部Punkas



丕耳-吐克特利Pil-Teuctli



丕干黑足部Piegan Blackfeet



皮安克朔部Piankeshaws



皮利Perry,F.



皮林，伯纳多特Perrin,Bernadotte



皮欧里亚部Peorias



皮萨罗Pizarro



牝野牛氏Cow Buffalo



平达尔Pindar



平和君Even-Tempered



平民plebeian



平天君Level Heavens



婆罗门人Brahmins



蹼脂氏Web Fat



普吉特海峡Puget’s Sound



普拉特河Platte,R.



普腊西亚Prasia



普里尼Piliny



《自然史》
 
Natural History




普里雅姆Priam



普利斯库斯，塔尔昆纽斯Priscus,Tarquinius



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 College



普卢塔克Plutarch



《斯米斯托克勒斯传》
 
Themistocles




《瑟秀斯传》
 
Theseus




《罗木卢斯传》
 
Romulus




普洛托马克斯Protomachus



普丕尼Pupinii



普瑞斯科特，威廉Prescott,William H.



《墨西哥之征服》
 
The Conquest of Mexico




普萨利契达氏Psalychidae



普通酋帅common chief




Q




期段stage



期段或期sub-period



栖克罗普斯Cecrops



七洞seven caves



七峰山Seven hills



七会议篝火Seven Council-Fires



妻子的闺房seclusion of wives



齐姆悉亚人Chimsyans



齐亚华卡特耳Ziahuacatl



祁萼妮Chione



旗Kokhums（banners）



奇卡普人Kikapoos



骑士equites



契卡萨人Chickasas



契契麦卡-吐克特利Chichimeca-Teuctli



契契麦卡特耳·吐克特利Chichimecatle Teuctli



契契麦克人Chichimecs



恰帕人Chiapas



迁徙庐氏Moving Lodges



乔克塔人Choctas



乔克塔土邦Choctaw Nation



乔卢兰人Cholulans



乔治湾Georgian Bay



“桥民”“People of the Bridge”



切罗基人Cherokees



青谷节Green-Corn Festival



亲属制度systems of consanquinity and affinity



青铜时代Age of Bronze



琼斯，查理Jones,Charles C.，Jr.



《南方印第安人的古代文物》
 
Antiquities of the Southern Indians




琼斯，贺拉西·罗纳德Jones,Horace Leonard



丘民氏Hill People



酋长，或酋帅chief



酋长会议council of chiefs



球氏Ball



区ward



区长comarchs



权杖sceptre



犬氏Dog



群居宅院commual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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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的发展阶段ethnical period



《人类学》
 
Anthropologia




人伦称谓term of relationship



人民参议员counselor of the people



人民大会assembly of the people



日耳曼尼亚Germania



瑞吉里Regili




S




《撒母耳前书》
 
I Samuel




萨贝利人Sabellians



萨宾人Sabine



萨耳摩娄斯Salmōneus



萨尔佩顿Sarpedon



萨哈根，贝尔纳迪诺·德Sahagun,Bernardino de



《新西班牙通史》
 
Historia universal de Nueva España




萨哈普廷Sahaptin



萨克逊人Saxon



撒拉Sarah



萨拉米尼安人Salaminians



萨利什Salish



萨摩亚Samoan



萨姆thum



萨斯喀彻温河Siskatchwun,R.



塞尔基Sergii



塞尔基安Sergian



塞尔卡西亚人Circassians



塞利安山Coelian Hill



塞利格森，格尔达Seligson,Gerda M.



塞米诺耳人Seminoles



塞内卡部Seneca



塞浦路斯Cyprus



塞普特sept



塞维耶Seville



三公three curule offices



三楼舰trireme



三楼舰长trierarch



“三权并立政府”government of three powers,



三姊妹之神Three Sisters



叁一区trittyes



桑绰尼雅松Sanchoniathon



《奥雷耳》
 
Orell




瑟奥尼亚节Theoenia



瑟耳活耳，孔诺普Thirlwall,Connop



瑟斯摩瑟台Thesmothetae



瑟秀斯Theseus



色雷斯Thrace



沙氏Sand



鲨氏Shark



山乌氏Blackbird



闪族Semitic



上密苏里Upper Missouri



上密执安Upper Michigan



“上游之民”“Upstream People”



少壮百人团junior century



邵尼人Shawnees



蛇氏Snake



舍克勒shekel



社commune



社会societas



《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麝鼠氏Muskrat



生活资料subsistence



省province



圣保罗区St.Paul,quarter



圣菲Santa Fe



圣劳伦斯河St.Lawrence,R.



圣马利河St.Mary,R.



圣塞巴斯提安区St.Sebastian,quarter



圣约翰区St.John,quarter



失落庐氏Lost Lodges



尸台scaffold



尸台葬scaffolding



施密茨，雷昂哈德Schmitz,Leonhard



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



十立法官Decemvirs



什长decurio



石器时代Age of Stone



食鱼氏Fish Eaters



市长praefectus urbi



市区city ward



市政法municipal law



市政长官custos urbis



士每氏Shimei



士族Eupatridae（well-born）



氏祀sacra gentilicia



氏族成员gentilis



氏族（型）的gentile



氏族法jus gentilicium



氏族gens



守门部Door-Keeper



守门者Keepers of the Door



守望君On the Watch



首领sachem



首领全权大会General Council of Sachems



首首尼Shoshonee



收割节Harvest Festival



收养（制度）adoption



受惊君Man Frightened



梳发君Man who Combs



庶族commonalty



双亲系bilateres



水氏Water



说明式（亲属制）descriptive



斯巴达Sparta



斯宾塞，赫贝特Spencer,Herbert



斯凯沃拉Scaevola



斯肯南道Skenandoah



“斯肯南道关于易洛魁人的信件”Letters on the Iroquis by Skenandoah



斯库耳克拉夫特，亨利·劳维Schoolcraft,Henry Rowe



《美洲印第安人的历史、现况和前景》
 
The American Indians:Their History,Condition and Prospects




斯密士，威廉Smith,William



《希腊罗马古代制度词典》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




斯密逊研究所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斯密逊研究所报告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斯密逊研究所领导委员会1866年年报》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for 1866




斯摩尔，维拉德Small,Willard



斯佩耳特小麦spelt



斯波坎印第安人Spokane Indians



斯特腊博Strabo



《地理志》
 
Geography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



斯蒂法努斯Stephanus



斯提京人Stikeens



斯蒂文斯，约翰，上校Stevens,Capt.John



斯透恩Stern



《社会进化论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Social Evolutionist




斯图加特Stuttgart



私祀sacra privata



司各脱，瓦尔特Scott,Walter



《威佛累》
 
Waverley




司祭勒克斯rex sacrificulus,或yex sacrorum



司库treasurer



司礼Keepers of the Faith



松鸡氏Prairie Chicken



松鼠氏Squirrel



苏必利尔湖Superior L.



苏布腊区Suburra



苏格兰高地Highland



苏拉Sulla



苏尼Zuñi



苏尼人Xuñians



苏佩尔布斯，塔尔昆纽斯Superbus,Tarquinius



苏圣马利Sault St.Mary



苏斯魁罕纳部Susquehannocks



苏瓦索Zuazo



苏兹人Sioux



隋托尼乌斯Suetonius



梭伦Solon



梭鱼氏Pike



索克人Sauks



索契米耳卡人Sochimilcas



索利斯，唐·安东尼约·德Solis,Don Antonio de



《墨西哥征服史》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索利米人Solymi




T




塔阿斯Taos



塔巴斯科人Tabasco



塔耳悉比亚达氏Talthybiadae



塔拉哈悉传道会Tallahassee Mission



塔玛利Tamally



塔西佗Tacitus



《日耳曼尼亚志》
 
Germania




塔修斯，阿契勒斯Tatius,Achilles



塔修斯，梯铁斯Tatius,Titius



台伯河（即特韦雷河）Tiber,R.



台普林，乔治Taplin,George



坦梯Tanty



汤森德，汤玛斯Townsend,Thomas



泰杜斯Tydeus



泰克帕努阿特耳·吐克特利Tecpanuatl Teuctli



泰库特拉托克斯Tecutlatoques



泰勒，爱德华·伯讷特Tylor,Edward Burnett



《人类远古史研究》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泰卢固人Telugu



泰仑特Talent



《泰米阿斯》
 
Timaeus




泰米尔人Tamil



泰延达内杰亚Thayendanegea



泰佐佐莫克，菲尔南多·德·阿耳瓦腊多Tezozomoc,Fernando de Alvardo



《墨西哥编年史》
 
Mexican chronicles




太卜magister ciollegii



太阳神Sun



太阳氏Sun



太祝Pontiff



太祝长pontifex maximus



汤加群岛Tonga Islands



特尔诺-龚班Ternaux-Compans,H.



《美洲发现史原始资料中之行纪、杂记与回忆录》（编译）
 
Voyages,relations et mémoires originaux pour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decourerte de l’Amévique

 其第10卷：《有关征服墨西哥的书简摘选》
 
Recueil de pièces relatives à la conquête du Mexique




特居地reservation



特拉华传道会Delaware Mission



特拉华人Delawares



特拉华湾Delaware Bay



特拉卡赤卡耳卡特耳Tlacachcalcatl



特拉卡泰卡耳Tlacatecal



特拉科潘人Tlacopans



特拉乔赤卡耳卡特耳Tlachochcalcatl



特拉斯卡拉村pueblo of Tlascala



特拉斯卡拉人Tlascalans



特拉托阿尼Tlatoani



特拉泰卢耳科Tlatelulco



特拉特卢伊坎人Tlatluicans



特赖布（或部落）tribe



特莱达人Tlaidas



特勒纳玛卡克斯Tlenamacaques



特累赞Troezen



特利尼城Tellini



特林吉特人Thlinkeets,或Tlinkitt



特鲁施Telûsh



特伦斯Terrence



《特伦斯喜居集》
 
The Comidies of Terrence




《贺特》
 
Heaut




特洛伊Troy



特帕内坎部Tepanecans



特佩阿卡人Tepeacas



特萨利Thessaly



特兹库坎部Tezcucans



特兹库科湖Tezcuco,L.



天幕氏Tent



田纳西州Tennessee



条顿族Teutonic race



梯利Tilly



梯罗，土利乌斯Tyro,M.Tullius



梯铁部Tities



提贝里乌斯Tiberius



提顿方言Teeton



提格克斯Tiguex



铁诺支第特兰Tenochtitlan



铁器时代Age of Iron



通古斯人Tungusians



《通史》
 
Historia General




《通俗科学月报》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同居权jura conjugialia



同居制度conjugal system



同库里亚人curiales



同堂家族joint-undivided family



同宗继承法agnatic inheritance



同宗亲属agnatic kindred



同宗氏族common gentes



同宗通婚intermarriage



头氏Head



头痛君A Man with a Headache



秃鹫氏Bald Eagle



屠氏Butchers



图卡扬Tucayan



图甫尼耳，亨利Tufnell,Henry



图斯卡罗腊部Tuscaroras



图斯库兰人Tusculans



图特洛部Tutelos



图腾totem



图腾制度totemic system



涂朱氏Red Paint



土豆氏Potato



土兰尼亚式亲属制Turanian system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土利乌斯，塞尔维乌斯Tullius,Servius



土利娅Tullia



吐克特利Teuctli



兔氏Rabbit



“推举”“raised up”



托尔奎耳Torquil



托尔奎玛达Torquemada



托尔夸图斯Torquatus



托尔特克斯-库耳华人Toltecs-Culhuas



托通纳克斯Totonacs



托托基华钦Totoquihuatzin




W




瓦尔克，勃来昂Walker,Bryan



瓦德，阿多耳甫斯·威廉Ward,Adolphus William



瓦赫斯穆特，威廉Wachsmuth,William



《希腊有史时期的古代典章制度》
 
The Historical Antiquities of the Greece




瓦罗Varro



《拉丁语》
 
De lingua latina




《农事杂谈》
 
De re rustica




瓦茹斯，昆梯留斯Varus,Quintilius



蛙氏Frog



外来人meteoci



“弯曲之民”“A Crooked People”



亡日君Falling Day



威尔士Welsh



威克亚Wakea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威斯列安Wesleyan



威伊Veii



韦阿部Weaws



韦图尔尼安Veturnian



韦图里Veturii



维安多特人Wyandotes



维加，加尔西拉索·德·拉Vega,Garcilasso de la



《敕撰秘鲁王家印加族源流纪略》
 
The Royal Commentaries of Peru




维拉克鲁斯Vera Cruz



“伟大之民”“Great People”



温哥华岛Vancouver’s Island



温内巴哥部Winnebagoes



文明人civilized men



文明社会Civilization



文明社会状态status of civilization



翁布里人Umbrians



窝棚hut



倭克尔，将军Walker,F.A.,General



倭克尔，马休Walker,Mathew



沃耳梯尼Voltinii



沃斯恰克人Ostiaks



沃斯威果河Oswego,R.



渥太华部Otawas



渥太华河Otawa,R.



渥太华联盟Otawa Confederacy



污名氏Bad Honors



巫师wisemen



巫术会Medicine Lodge



巫氏Medicine



乌尔吉语Urghi



乌拉尔Ural



乌普萨罗卡部Upsarokas



乌塔人Utahs



乌泄氏Uzziel



屋大维，卡攸斯Octavius,Caius



屋大维氏Octavius



屋大维娅Octavia



无名兽氏Unknown Animal



无园艺印第安人Non-horticultural Indians



武士大会assembly of warriot



五十首领制fifty sachemship



伍耳里契，艾德蒙Woolrych,Edmund



伍门，厄思Woman,Earth




X




西班牙氏族Spanish



西班牙胞族Spanish phratry



西北边界勘测队Northwestern Boundary Survey



西北海岸部落Tribes of North-west Coast



西利克逊，吉达Seligson,Gerda



西罗非哈Zelophehad



西罗斯Scyros



西缅simeon



西蒙Cimon



西塞罗Cicero



《立论术》
 
Topics




《论演说》
 
De Oratore




《共和国》
 
Republic




《论法律》
 
De Legibus




《论克己》
 
De domo sua




希伯来人Hebrews



希伯仑氏Hebron



希彻特部Hitchetes



希莱部Hylleis



希罗多德Herodotus



希西阿德Hesiod



悉尼Sydney



悉维迪Siwidi



锡博拉Cibola



锡基温Sicyon



锡腊丘兹Syracuse



锡腊山Sierra



锡腊山之人Men of the Sierra



锡姆科湖Simcoe,L.



锡塞顿部Sissetons



下密执安Lower Michigan



夏安人Shyans



夏瓦塔Hiawatha



夏威夷Hawaii



《夏威夷传教简史》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Hawaiian Mission




夏威夷群岛Sandwich Is.



县county



香普冷湖Champlain,L.



乡部tribus rusticae



乡区deme



乡区rural ward（tribus rusticae）



乡区township



乡人demotae



乡长demarch



乡镇country township



响尾蛇氏Rattlesnake



橡实氏Acorn



枭氏Owl



小龟氏Little Turtle



小科罗拉多河Little Colorado,R.



小栗鼠氏Gopher



小族元老Fathers of the Lesser Gentes（=patres minorum gentium）



协佐aid



斜膛（在鼓风炉下端）bosh



谢福耳德，卡尔Schefold,Karl



辛普孙堡Simpson,Fort



新墨西哥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历史学会Historical Society of New Mexico



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



新年节New Years Festival



新英格兰New England



行政会议Civil Council



熊氏Bear



熊掌山氏Bear’s Paw Mountain



休科人Huecos



休伦人Hurons



休伦湖Huron,L.



修罗Shuro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徐荷金科人Huexotzincos



《叙述民族学》
 
Descriptive Ethnology




旭日之族Rising Sun People



悬响器君Hanging up Rattles



选侯elector



雪氏Snow



雪松cedar



血黑足部Blood Blackfeet



血婚制家族consanguine family



血婚制形态consanguine form



血亲consanguinei



血氏Blood



血缘部落consanguine tribe



驯鹿氏Cariboo



驯鹿氏Reindeer



鲟氏Sturgeon




Y




鸭氏Duck



鸦声部Kaws



鸦氏Crow



哑狗dumb dog



雅典Athen



雅典卫城Acropolis



雅典联邦Athenian Commonwealth



雅典娜·波丽亚丝Athênê Polias



雅各Jacob



雅库特人Jakut



雅利安Aryan



雅米达氏Iamidae



亚伯迪Abdy



亚伯拉罕Abraham



亚当，亚历山大Adam,Alexander



《罗马古代制度》
 
Roman Antiquities




亚当斯，亨利Adams,Henry



《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法庭》
 
The Anglo-Saxon Courts of Law




亚当斯，威廉Adams,William



亚加米农Agamemnon



亚拉巴马部Alabamas



亚理士多德Aristotle



《政治论》Politics亚利桑那州Arizona



亚平宁Appenines



《亚细亚的操多种语言者》
 
Asia Polyglotta




烟草氏Tabacco Plant



言简君Small Speech



盐氏Salt



严寒君Very Cold



鼹鼠氏Mole



姚泰基奥克斯Yautequioaques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野凫氏Loon



野蛮阶段初期Older Period of Barbarism



野蛮阶段晚期Later Period of Barbarism



野蛮阶段中期Middle Period of Barbarism



野蛮人barbarian



野蛮社会Barbarism



野猫氏Wild Cat



《野牛历史学会丛刊》
 
Publications of the Buffalo Historical Society




野牛氏Buffalo



野兔氏Hare



野兔族Hare



曳角君Dragging his Horns



衣阿华部lowas



衣蒲茸君A Man covered with Cattail Down



一瞥君Having a Glimpse



一权政府government of one power



伊茨考钦Itzcoatzin



伊茨考特耳Itzcoatl



伊斐斯Iphis



伊弗牟Ifoumou



伊基科尔部Aegicores



伊利部Eries



伊利湖Erie,L.



伊利诺斯州Illinois



伊利诺部Illinois



伊帕塔Ippata



伊排Ippai



伊耆那Aegina



伊赛乌斯Isaeus



《论齐罗尼斯的财产继承问题》
 
De Cironis hereditate




伊桑提方言Isauntie



伊硕戈部Ishogos



伊斯库拉皮攸斯Aesculapius



伊斯契尼斯Aeschinês



伊托利亚人Aetolians



伊希特利耳荷契特耳，菲尔南多·德·阿耳瓦Ixtlilxochitl,Fernando de Alva



《契契麦卡史》
 
History of the Chichimecas




遗产归宗reversion



“移营者”“Camp Movers”



以弗伦Ephron



以利撒反Elizaphan



以撒Isaac



以斯哈氏Izhar



易洛魁人Iroquois



迎宾馆prytaneum



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州Indiana



《印第安纳州地质调查年报第5期》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na




印第安人Indians



“印第安人问题”“The Indian Question”



印第安准州Indian Territory



印地语Hindi



印加人Incas



鹰氏Hawk



英雄时代Heroic Age



永业haeredium



攸力栖兹Ulysses



尤卡坦Yucatan



尤拉克-萨摩耶第人Yurak Samoyeds



尤利娅Julia



尤留斯氏Julius



尤提卡Utica



游牧生活pastoral life



犹特Ute



幼发拉底河Euphrates,R.



俞奇部Yoochees



鱼氏Fish



渔氏Fish Catchers



玉黍蜀氏Corn



玉黍蜀之精Spirit of Maize



雨氏Rain



育空河Yukon,R.



预筹会议pre-considering council



鹬氏Snipe



元老院senate



元老院议员senator



元老院主席princeps senatus



圆圣玛丽区St.Mary the Round,quarter



“远来之民”“People from Afar”



《约法》
 
Rhetra




约翰，奥斯本John,Osborn



约翰逊Johnson




Z




栽种节Planting Festival



赞比西河Zambezi,R.



“泽中之村”“Village of the Marsh”



“沾尘之鼻”“Dusty Noses”



詹斯顿，威廉Johnston,William



战棒在地君War-club on the Ground



战神Mars



长老会议council of elders



长老派传道团Presbyterian Board of Missions



哲菲瑞安人Gephyraeans



征课区levy-district



政治方式plan of government



芝加哥Chicago



芝加哥科学院Chicago Academy of Science



执政巴赛勒斯Archon Basileus



执政官archon



执政官consul



执政制archonship



智慧女神Minerva



钟爱氏Beloved People



“钟爱之族”“Beloved People”



种姓等级caste



中国海关衙门Chinese Bureau of Marine Customs



中级野蛮社会middle status of barbarism



中级蒙昧社会middle status of savagery



中间过渡形态intermediate form



中立部Neutral Nation



中立君Neutral



众小神Lesser Spirit



宙斯Zeus



咒师氏Conj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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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第六编 近代史学的兴起





第三十七章 博学时代 （约1600—1750） 
 

注







近代史学开始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路德派和喀尔文派同样攻击罗马教会的历史根据和历史论断。罗棱索·发拉对于伪造“康斯坦丁圣赐”之事 
 

注



 的否定做法，也可以用来对待具有教会权威的许多其他传统和文献。历史批判已变成新教手中的武器，而众多文献也被《马格德堡世纪丛书》 
 

注



 诸编者用作投枪。罗马教会对新教以历史为武器的斗争迟迟未能警觉，竭力把争论限制在神学问题范围以内，但这只是徒劳。以历史为手段的攻击终于变得十分有效，以致罗马不得不以历史还击历史。既然宗教改革是以历史为武器进行的斗争，所以反宗教改革也不得不利用同样手段，从而对史学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注



 罗马教廷把反击《马格德堡世纪丛书》和新教历史学派的责任委托给红衣主教巴洛尼阿斯（1538—1605），他的《教会年代记》第1卷于1588年由梵蒂冈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注





宗教改革时期的政治和战争，把直到那时众人一向无从看到也无法知道的成千上万的档案和其他手稿公之于世，从而推动了、也便利了人们对历史发生新兴趣，这件事确实奇怪。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英国许多寺院被解散，德国的农民战争和什马尔卡登同盟战争，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以及随之出现的许多修道院和教堂图书馆被洗劫等情况，使大量手稿和其他文献抛向市场，价格往往非常便宜。不久，学者和书籍收藏家都如梦初醒，纷纷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开始抢救这些宝物。16世纪德国新创办的那些新教大学的图书馆几乎完全都是以从这些修道院中劫得的赃物充实起来的。 
 

注



 来自科比和夫勒里等修道院的许多手稿都变成16世纪的得·图、匹陶、度申和其他法国学者的藏书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马撒林首批巨额藏书在福隆台暴动期间 
 

注



 暴徒抢劫他的官邸时散失净尽。在英国内战中许多教会图书馆和保王党贵族在乡间那些巨大宅邸中的藏书也遭抢劫。甚至牛津和剑桥也受到损失。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中，考斯道夫·阿多发就像一位收割者那样，把许多图书馆的藏书捆起来一齐搂到自己手中。布拉格的书籍和手稿几乎被抢劫一空。 
 

注



 梯里抢夺海德堡大学那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的事难道不是尽人皆知的吗？

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兴趣、新的学术条件和新型学者。在这种新的探索中，法国是开路先锋。佩耳·匹陶（1539—1596）是创始人。他出身于法国著名法律家家庭，是史学家得·图的朋友，他二人共享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史学界的荣誉。他编辑并出版了萨尔维安、助祭保罗和弗赖辛主教鄂图等人的著作以及查理大帝、笃信者路易和秃头查理等帝王收藏的教会法规。他临死时正在整理普瓦捷人海拉里的历史残篇。他的朋友尼古拉·勒·非甫尔出版了这部书，并在书前附了一封献给得·图的信，信中说明了这些手稿和匹陶建议编订这部手稿的情况。匹陶关于收集并编订中世纪法国史料的梦想后来由圣摩耳修道院柏尼德提派修道士实现了。 
 

注





但有志于此的并非匹陶一人。他是和安得烈·度申（1584—1640）分享这个荣誉的。在胡格诺战争摧残下当法国许多修道院也像早些时候英国诸修道院的宝藏和书籍遭洗劫时那样，度申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手稿收集家。他收藏了大量手稿，据说这批手稿曾形成“从有史以来直到16世纪法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大文库”，手稿的一部分后来落入科尔伯特手中；又一部分装订成59巨册，以度申藏书的名义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度申仅仅出版了他这批庞大收藏的十分之一。他计划写一部24卷对开本法国史巨著。前14卷包括从图尔人格雷戈里到15世纪末所有重要法国史家的著作。后十卷专载法国各省地方史。前一部分仅仅出版了《丕平统治时期以前的法国史家的著作》计五卷，1640年他因车祸去世后由他儿子完成。地方史部分仅仅完成了《古代诺曼史家著作》（Historiae Normannorum scriptores antiqui
 ）（1619年，五卷），这部书成了度申的第一部，也是最伟大的一部历史著作。这些书出版时都未附序言和注释。作为原始范本，这些书曾经是所有研究诺曼史的学者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了一些重新校订过的诺曼编年史家的著作开始取代它们。度申受到黎塞留的知遇，被任命为王家历史官兼地理官。人们称他为法国史学鼻祖，他确实当之无愧。 
 

注





在历史写作方法问题的讨论上，法国也领先。这方面最早的著作就是冉·波当的《史学方法指南》（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巴黎，1566年）。 
 

注



 J.J.斯卡力泽（1540—1609）破题儿第一遭把年代学置于科学基础上，他的《年代校订》（Thesaurus temporum
 ）（第1版，1583年）是在他审查并改编《攸栖比阿斯的编年史》（Eusebian Chronicle
 ）时受到启发写的。马克·帕蒂森说 
 

注



 ：“斯卡力泽在历史批判方面的伟大著作超过下一代任何人的鉴别力。……只有偶尔出现的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学者，……才有本领估价斯卡力泽的巨大成就。……〔他是〕史学批判的创始人。……耶稣会对斯卡力泽的攻击……是他平生一件重要的具有特色的事情。”和他通信联系的人遍及新教欧洲。卡姆登曾于1594年把自己编的《大英帝国》（Britannia
 ）寄给他一本。在罗马铭文很少的英国，斯卡力泽只好把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里，但由于其中希腊典籍也十分缺少，他很失望。但他并不是干燥如土的学究。令他惊异的是，英国竟没有领主裁判制；许多边疆歌谣富有文学魅力；玛丽·斯图亚特的美貌；英国北方使用煤炭而不用木柴；牛津和剑桥两校研究生们竟是这样懒惰。 
 

注





在促进这门新学问发展方面，法国的法学家和古文物爱好者也尽了自己一份力量。伟大的邱哲细阿斯的《罗马法诠注》（Commentaries on Romom Law
 ）于1578年出版。登尼斯·哥陶弗列杜，即高得弗罗·兰欣（1549—1621）编辑了一系列大部头的法律著作或法律汇编——包括罗马法、封建法、宗教法等等——这项工作后来由他儿子雅克·高得弗罗（1580—1652）继续进行。他的巨著即《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
 ，六卷）。他为这部书花了30年的工夫。这部巨著的成就赢得从当时直到现在一切罗马史家的赞誉。吉本、蒙森和迪尔等都曾大量使用他这部书里的材料。 
 

注





亚田·帕斯揆（1529—1615年）是法国律师界的光荣，也是这群优秀历史家当中的一位。1560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作《法兰西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
 ），这是一系列考古和历史研究论文，其中最出色的一篇讨论的是大陪审官制度（Grands Jours）的历史，这个制度在下一世纪就衰落了。1585年帕斯揆被任命为贴现院（Chambre des Escomptes）大律师。他曾出席1588年在布卢瓦举行的三方议会 
 

注



 ，吉兹公爵就是在议会里遇刺的，他在那里还曾遇到蒙田。

这就是17世纪博学时代的史学和文献学的背景。这是一个高贵的遗产。但在进行专题讨论以前，不妨停下来先看看历史写作和历史学术上那些阶段和过渡，也像在其他形式的写作中那些阶段和过渡那样，这也是值得的。17世纪的学术可以看作类似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古希腊文化后期的东西，或简称第二个古希腊后期 
 

注



 。博学时代和文艺复兴之间或博学时代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区别，比这些时代在年代上的差距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意义要大得多。这种差别是在思想结构、学术兴趣、精神状态等方面都已起了变化的质的差别。已故的J.富兰克林·詹姆森教授 
 

注



 在一篇文章里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一点：


我们看到，世界从这样一个时代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文和历史成果。非凡的博学家比非凡的天才多得多。当时的风气是冷静地、有条不紊地收集资料。更加受人尊重的是极其充分地介绍原文和历史文献，而不是撰写叙事史或抓住古代高谈阔论。对开本书籍比8开或12开本更受欢迎。拉丁文比本国话更为流行，马斯科《古代德国史》 
 

注



 的主要评论家热情地说：这部书如此之好，却没有用拉丁文写，真令人遗憾。……对这个时代的成就只从性质上描述无法给人一个恰当的概念，因为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在出版数量方面极其巨大。从1650至1750年那一百年间，……不算其他著作，仅就满载早期教会和中世纪史原始文献的书籍而论，据估计，只是在法国一国就出版了对开本400部以上。……人们如果设想其数量如此惊人的学术成就仅仅是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或无视这些学识的相对价值及其较高的用途，那就错了。事实并非如此，很明显，这项搜集工作花费的极其大量的劳动有其自觉的目的。这一点，从当时历史和古典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辅助学科的得到发展及那些不朽的参考用书的编撰方面所依靠的智慧和有条不紊的技巧，可以得到明证。



在广泛研究纯古典学术方面，16世纪的斯卡力泽、加索绷和力普西乌这样一些人的名声可说是高于本特利或格洛诺维阿斯 
 

注



 。但铭文科学的提高却是法布雷提 
 

注



 和穆拉托里 
 

注



 的功劳。杜·孔日先生 
 

注



 把晚期和中世纪希腊文和拉丁文编成百科全书式的辞典。马比昂以他那篇典范论文“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一劳永逸地为古文书学这门科学奠定了牢固基础。其他学者使年代学和古文字学、书目学和古钱学都有了条理分明的、科学的形式。这类探讨辅助学科的论文的一些对开本或者像培尔的《词典》（
 
Dictionary

 ）一类学术百科全书表明，这个时代尽管或许有些缺乏远见，但至少可以说除了搜集外，他们也部分地意识到欧洲学术的正规发展需要条理，需要科学方法，需要批判地注意和仔细地思考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



其结果是，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经常要求有编得更好一些的原文；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许多对开本巨制，由于其论题得当，也很少被近代学者认为无用。那一套套卷帙浩繁的中世纪编年史或圣徒传记、一套套国王的、教皇的、高级教士的以及寺院和宗教会议的信件和文件，那些卷帙浩繁的教会领袖的作品或各省各地区的资料，仍然是历史家取之不尽的宝藏。如果不借助于博学时代那些无畏的人们的辛勤劳动提供了这些资料的话，教会史或中世纪史里边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是无法进行彻底探讨的。 
 

注






博学时代的历史学者那种强烈的献身精神、那种不知疲倦的下苦工夫、那种惊人的巨大的编撰本领，件件都使近代学者惊叹不已。即使考虑到下列情况：当时没有报纸、期刊、小说等分散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当时在学校里教的公共科目比现在少得多，并没有公开讲演和电话分他们的心；为了和世界学术水平保持一致，当时只需要一种语言，拉丁文，或者，如果他是一位古典学者或神学家，再加上一门希腊文就行了——即使考虑到这一切之后，仍然会令人惊异不已。而且，这种惊人的学术成就大部分都是政府毫无所知的，更接受不到政府的任何指导。学者与政治无关，受不到政治控制的影响。甚至文学、科学等领域与历史研究领域之间也几乎毫无接触。

在这个新的学术时期有一个触目的事实，即这些工作大多是共同合作的产物。出众的、不依靠他人的独力工作者也可以找到，但广泛流行的却是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这一点本身就给这个时期打上印记，因为这和以个人主义为突出特点的文艺复兴时期大不相同。

史学界这种通力合作最早的例子是由耶稣会诸学者组成的名为玻兰达斯派神父协会的一个团体。 
 

注



 耶稣会在其创始时期 （1540—1590）把宗教生活感情化、理想化了，从而征服了人们的心。“它几乎垄断了圣洁的美名并以善于掌握敏感的天良著称。……在纯粹宗教虔诚的基础上，它为教会赢得彻底胜利。” 
 

注



 该会在其第二个时期（1590—1715），曾竭尽全力夺取学术园地。直到17世纪，还没有人尝试把批判的原则应用于以“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著称的浩瀚的中世纪文献上。在这方面的先行者蒙布里提阿、李帕曼那斯和苏里阿斯等都是辛勤的编辑和虔诚的注释者，但他们缺乏批判精神或方法。在过去许多世纪中，圣徒行传业已掺杂传奇式的内容，并以难以置信的逸闻加以美化，甚至引起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嘲弄的愚蠢的无稽之谈也常常塞入其中。玻兰达斯派的目的就在于从受人蔑视的境况中把圣徒行传拯救出来，并把它们作为大量宗教和历史文献的真正性质和价值确定下来。

这项庞大计划由耶稣会的赫伯特·路斯威德带头干了起来；他1569年生于乌特勒支，死于1629年，当时他的计划除了大纲以外并未完成多少。在他的学生时代以及后来在杜埃学院当教师的那些年，他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在低地诸国那些修道院和教堂的图书馆里浏览群书，并发现实际上久已埋没无闻的大量圣徒传记材料。他计划编写一部18卷对开本巨著。第1卷专写耶稣的生平和纪念耶稣的节日；第2卷专写圣母，与第1卷类似；第3卷论述诸圣徒那些隆重节日。在这为首的三卷之后，其余各卷准备写圣徒生平，每卷写年历中的一个月。并拟在这15卷之后，另写结尾三卷作为补编，内容为批评和解说性的注释以及全书索引。这些注释准备探讨作者、偶像、宗教仪式、年代学、地志等问题，末尾附录专门术语和难解词汇表。

路斯威德神父按照人们长期以来都遵循的先例，准备按圣徒节日顺序，而不是按历史顺序排列诸圣徒的传记。结果，不管圣徒生在何时代，是3世纪、6世纪或9世纪等等，人们在1月份那些节日进行纪念的所有圣徒都归入第1卷。这是因为，在罗马教会的历书上，每日都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圣徒，每位圣徒都有他或她自己的节日。这种习惯起源于教会初期。 
 

注



 显然，路斯威德并没有意识到他这项计划如何庞大。红衣主教柏拉民 
 

注



 听到他这个计划时，大吃一惊说：“难道这个人准备活两百岁吗？”

路斯威德于1629年去世时，就把自己收集的材料和未完成的设想传给另一位耶稣会员约翰·玻兰达斯（1596—1665）了。玻兰达斯不是荷兰人，而是比利时人，他那长时期的辛勤劳动和学术成就使这个团体有了“玻兰达斯派”这个名称。玻兰达斯不久就看出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他就联合了另外一些学识渊博、勤奋不倦的人和他一起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杰弗理·亨斯琴（1600—1681）和但以理·丕皮布洛奇（1628—1714）。后者把自己颇为丰富的财产贡献给这项工作，而且活了很大年纪。

玻兰达斯把人们组织起来担任这项工作。资料收集得还很不充分。于是他就在整个欧洲展开工作，和各地耶稣会代表联系；写信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波兰、波希米亚、英国和法国，请求各地学者合作，搜索可能找到的一切存放圣徒传记手稿的地点。玻兰达斯收集到的资料达到路斯威德收集的总量的四倍。

玻兰达斯从前教过的学生亨斯琴于1635年开始编写《圣徒行传》。1月份的那一卷仍未完成。玻兰达斯负责撰写西班牙、英国和德国圣徒传，亨斯琴担任法国、意大利、希腊教会和东方的。1643年前两卷问世。其中包括其节日在1月份的所有圣徒。1658年又出版了三卷，包括其节日在2月份的诸圣徒。这是玻兰达斯去世前七年的事，他看到自己的巨大工程顺利进展颇为满意。在亨斯琴领导下完成的有1675年出版的收入4月份的三卷，1680—1688年间出版的收入5月份的七卷以及6月份各卷。不过后者实际上是在1681年他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继亨斯琴之后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于1660年参加这个团体的但以理·丕皮布洛奇；就某些方面说，他是玻兰达斯派神父里最伟大的一位。

写在《圣徒行传》各卷前面、特别是早期各卷前面的那些序言（称为Propylaea）是历史方法和历史批评文献的里程碑，而且是这类文献的先驱。玻兰达斯为第1卷写的序言“在历史方法发展史上应当永远占有它的地位”。 
 

注



 最著名的那些序言是丕皮布洛奇写的。此外，在3月1日那一卷里有亨斯琴写的一篇玻兰达斯传；5月7日那卷有丕皮布洛奇写的一篇亨斯琴传；6月6日那卷有比尼阿写的一篇丕皮布洛奇传。

但在这些序言当中有一篇使丕皮布洛奇在学术上栽了跟头，因为他过于大胆地闯入他并不擅长的古文书学领域里去了。中世纪许多特许状和地契可能提供的帮助曾给他深刻的印象；当他在卢森堡发现据说是达哥伯一世 
 

注



 发放的一张古代特许状而且确信它是伪造的时候，他深有感触。在研究了这个文件以及墨洛温王朝其他文献的基础上，丕皮布洛奇写成他的著名论文“古文书真伪辨异序”（Propylaeum Antiquarium circa veri ac falsi discrimen in vetustis membranis），攻击了伟大的柏尼德提派圣登尼斯修道院那些极其重要的特许状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丕皮布洛奇对特许状不像对中世纪记事史和编年史那么熟悉。 
 

注



 各地柏尼德提会，特别是摩耳派那些修道士，得悉后大为震惊，激愤异常，因为他们认为丕皮布洛奇的著作是对他们的正直、权威和历史的诋毁，也是对他们的产权的攻击。他们委托圣泽芒·得·布莱修道院 
 

注



 高僧 
 

注



 马比昂撰文回击丕皮布洛奇。这位高僧机智地决定不写一般的“辩白”，而是以列出历史批判的一般准则和运用丕皮布洛奇并不熟悉的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等辅助学科，在纯粹的学术和科学讨论的水平上进行争辩。1681年，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六卷》（De re diplomatica libri Ⅵ
 ）出版，从而创建了古文书和古文字这两门学问，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注





17世纪柏尼德提派和耶稣会这些伟大历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苛刻的时代成为杰出人物，就是因为他们把对学问的彻底忠诚和审慎的精确性同独立的历史批判精神和无比的熟练技巧结合了起来。丕皮布洛奇读了冉·马比昂这篇著名的论文之后写给他的信，可以说是在学术上的自尊和谦逊这两个方面的典范，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文字了：


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开承认，我以这个题目写的那篇文章得到的安慰没有别的，只是为你那篇如此杰出的论文提供了撰写的机会。的确，在初读你这部书时，我看到自己被彻底驳倒，毫无答辩余地，也感到一些痛苦；但你这篇极其难得的文章的效用和妙美很快就征服了我的弱点。而且，在看到如此清晰地阐明的真理之后，我欣喜万分，于是就把我的同伴邀来共享我内心充满的欣慰。因此，一有机会，我便毫不犹豫地公开声明，我已完全放弃了我自己的主张，完全接受你的思想了。我向你恳求友谊。我并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很想学习的人。


丕皮布洛奇的其他经历的后果并不是这样愉快的。卡迈尔派 
 

注



 修道士竟然顽固地坚持说创立他们这个教派的是先知以利亚 
 

注



 这只是传说里的一个说法!而丕皮布洛奇则把正确的传说和无稽之谈区别开来。卡迈尔派在佛兰德地区的负责人瑟巴斯梯安神父写了一篇短文“错误的揭露”（Exhibitio errorum）进行争辩，激烈地攻击玻兰达斯派的历史批判方法，并列举了约80条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战。 
 

注



 这本小册子是1693年出版的。丕皮布洛奇以他的《对于揭露错误的答辩》（Responsio ad exhibitionem errorum
 ）一书进行了回击。他这本书分两部分，先后于1696年和1697年出版，他在书中反驳这个古老的传统准则：“资料来源越古老，越普遍被人接受，也就越应该受到尊重”；他主张资料的价值如何只能看它们是否真实，是否和事实相符。

卡迈尔派在宗教裁判所仍很活跃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点起一把火，托莱多 
 

注



 的宗教裁判所颁布训令，指责玻兰达斯派、禁止阅读和出售《圣徒行传》中3、4、5月份诸卷，违者罚款并逐出教门。罗马也照此办理，把5月份传记的序言列为禁书。丕皮布洛奇向罗马申诉，但一直未获昭雪，直到1715年这位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去世一年之后，教皇克力门十一世才下令撤销原先的谴责。 
 

注





玻兰达斯派首批学者的继承人不能保持卓越的写作水平，但他们仍旧勤奋如故。对这项已经进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工作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是1773年耶稣会被查禁；但当时玻兰达斯派众神父尽管业已失掉自己原来强大组织的财力支持，却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地把工作坚持下去，直至1794年第53卷《圣徒行传》在冬格卢出版。这一卷包括了10月12至15日的圣徒传。接着出现了法国革命军队入侵比利时，在这次祸水之中，一切都被席卷一空。玻兰达斯派搜集的文件和书籍很多都被毁坏。部分得救的则分散到荷兰和比利时各图书馆里去了。幸亏拿破仑一世还理解玻兰达斯派进行的工作的价值，曾尽力使这项工作继续下去，但到1794年全部工作即中断，直到1837年，即43年之后，才又恢复起来。耶稣会这时已恢复；比利时政府还给了一笔津贴；旧资料也尽可能多地收集回来，于是这项工作又成功地重新开始了。

新丛书的第1卷于1846年前后出版。截至那时业已编成的全部著作，即61卷对开本也于1863—1875年间在巴黎印刷了。这是各图书馆中仅见的巨著。后来还补上四卷，第4卷收进11月9至10日的圣徒传，全书大功告成可说业已在望，除了教会新封的圣徒不在其中。 
 

注





玻兰达斯派学者鉴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中有些资料和文章虽不适于列入《圣徒行传》，但也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在1882年创办了一种季刊《玻兰达斯文选》（Analecta Bollandiana
 ），专门出版这些东西。从1891年《玻兰达斯文选》第10卷起，还附带刊印《圣徒传记出版公报》（Bulletin des publications hagiographiques
 ），认真列举并评述属于圣徒传记研究范围以内的、不论何地、何人写的各种文章。因此，人们借助于《玻兰达斯文选》及所附“公报”，就可以完全了解圣徒传的进展情况了。对新近兴起并已占重要地位的希腊文和斯拉夫文的研究说来，“文选”和所附“公报”特别显得重要。11月份那卷的序言题为“拜占庭教会综述”（Synaxarium Ecclesiae Constantinopolitanae），专门论述希腊和东方教会对圣徒传作者的研究工作的影响。在近代玻兰达斯派的著作中，还有关于斯拉夫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暂时放下耶稣会玻兰达斯派，来说说圣摩耳修道院的柏尼德提派。这个教派的学术史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发展时期、衰落时期和卓越的学术恢复时期。第1个时期包括8至13世纪；第2个时期从1300至1600年；第3个时期是17、18两个世纪。

在欧洲大陆上，各寺院并未遭遇像英国寺院那样解体的命运，不过它们的情况当然也同样糟糕。 
 

注



 但在17世纪最初25年中，新的寺院改革运动几乎在欧洲所有地区出现，在法国最为明显。德国勃斯飞尔德的改革，西班牙瓦拉多利德的改革，意大利卡西诺山的改革以及法国费兰派修道士 
 

注



 的改革等等，都是这种新精神的例证。这个运动在法国最为成功。

圣摩耳派，也像耶稣会那样，是反宗教改革的产物。它是在凡尔登 
 

注



 圣凡尼修道院开始的，不久之后，便成为一支极其庞大的力量，以致在1614年召开的三方议会上，教士代表曾提议把这个教派的清规推广到全法国一切修道院。那时凡尔登已归属法国，虽然洛林公国仍属德意志帝国版图。但这个区别并不妨碍法国各修道院自愿采纳这项改革。不过，人们认为成立一个独立于洛林的“教团”要方便些，这个办法于1618年获得国王批准，1621年又获教皇格雷戈里五世批准。这个教团为向圣柏尼德提的得意门生圣摩耳表示敬意，即以他的姓命名。圣摩耳神父曾在墨洛温时代在卢瓦尔河上建立格兰费尔修道院，后改名卢瓦尔河上圣摩耳修道院。在巴黎及邻近地区，圣摩耳派有三座修道院，即布朗·芒脱、圣泽芒·得·布莱 
 

注



 和圣登尼斯 
 

注



 。到1720年，这个教团已有大小修道院180处，分别组成六个大主教辖区，统归一位终身职位总管管辖。但只有巴黎那一个集体的学术成就卓著。 
 

注





圣摩耳派最初的宗旨是恢复柏尼德提派的学术，因为这一派的学术成就在中世纪曾是他们的光荣。这项努力是高僧塔里西开始的，他于1630年任总管。这项新的历史研究工作的资料来源就是该派在法国各地据有的大量文献收藏。这些“新”柏尼德提派成员并非仅仅好古而已。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历史学家，他们借助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年代学等辅助学科，出版了许多新文献，并重新修订了许多旧著作。他们这个运动遭到特拉普派 
 

注



 的激烈反对，后者争辩说，寺院生活的全部职责只能是虔诚、沉思、祈祷和祭祀。他们是昔妥派修道士的一个近代分支，从来都不提倡高等教育或学术研究工作。高僧马比昂在他的《论修道院学术研究》（Tractatus de studiis monasticis
 ）一书中对这种攻击进行了反击，他这部书精彩地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价值。 
 

注





仅仅在17世纪就可以在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团体中找出105位著名作家。第一位成名的修道士学者是高僧路克·达希里（1609—1685），人称“摩耳博学派之父”，他以《中世纪未刊文献集成》（Spicilegium
 ）（巴黎，1655—1667年）名垂千古，他这部书是从未出版过的中世纪原始文献汇编，计四开本13卷。他身体极其虚弱，以致在45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中他从未离开该修道院的附属医院。尽管如此，他仍然极其细心地进行编纂。在整理这部篇章浩繁的不朽巨著的靠后那些年里，达希里得到该教派一位名叫冉·马比昂的青年成员的帮助，这位青年人注定将成为摩耳派一颗巨星，而且可以说他必将成为17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冉·马比昂于1632年生于香槟省乡间一个农民家庭。 
 

注



 在兰斯大学攻读六年之后，于1650年进入主教区神学院；1651年接受削发仪式，1652年获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来进入兰斯改革派摩耳教团所属圣雷米修道院。但因身体不好，不能长期在那里逗留，后来就不得不转移到乡村气息更浓厚的圣摩耳修道院去了。在早期的旅行经历和在古老修道院中进行的研究鼓舞下，他无疑在思想感情上对研究旧时代发生了兴趣。后来，对他的历史著作有一定影响的是：圣摩耳派，本国的学术生活，最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他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等等。

马比昂在圣雷米修道院时曾访问过以与法国诸王举行任圣职仪式有关而闻名的一个老教堂，还曾访问过保存在高卢最早一批基督教徒遗骨的那些墓地。在他这段时期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上段所述第一种影响，即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寺院的影响的迹象。1656年他被派往诺戎 
 

注



 ，在该地研究了修道院教堂那些墓碑，还曾一度“为了找到诺戎最有名的住持基伯特 
 

注



 的坟墓，几乎把整个教堂的石铺地面都翻开了”。他曾在科比一段时期，利用那里那个完善的图书馆获益不浅，后于1663年调到圣登尼斯。这地方是法国教会的圣地，其中有法国诸王的坟墓，这个地方把他对基督教古代及其历史的兴趣充分激发起来了。马比昂在这段时间曾协助高僧克劳德·㫋特龙编辑圣伯尔拿的著作，这项工作在㫋特龙死后由马比昂在圣泽芒修道院完成。

马比昂在圣泽芒时不但经常和法国的、而且还和全欧洲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接触，这对他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高僧布特勒 
 

注



 在他那篇论马比昂的文章中曾引人入胜地记述了这些成就卓著的学者们的生活。他说，“巴黎其他宗教团体的一些成员和一些不属修道院的教士和俗人也分享他们的爱好和学问；星期日下午，这些有学问的人们当中就有一些去参加修道院的晚祷，然后退入一个房间休息，和这些修道士交换各式各样的消息和观点，其中包括教会的、中世纪学术的、古代文物和艺术等方面的。……这里常常看到杜·孔日、巴鲁兹、科特里尔、孟尼特里尔、勒诺多、夫勒里、提埃蒙、帕吉——只提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就够了。” 
 

注





马比昂根据圣摩耳派精心制定的计划撰写的历史著作包括从圣柏尼德提到圣伯尔拿之间这好几百年，这几百年是“柏尼德提派在基督教世界首屈一指的时代”。马比昂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历史科学作出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贡献；他的著作包括历史记述，古文书学方面的贡献，教会、教义和礼拜仪式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考古学著作等。

马比昂的第一部著作《圣伯尔拿住持全集》于1667年问世，这是显露在历史研究上的颖悟和作为一位批评家的才华的著作。如前所述，这部著作在1664年圣登尼斯修道院高僧㫋特龙死后便交给马比昂负责编写了。三年之后，这部书问世，并被公认为一部杰作。在这一版中，马比昂按照题材内容编排圣伯尔拿的著作，然后再按年代顺序分目。从这个版本中可以看出他处理从未校编过的原稿的技巧，而那些序言和评注也证明他熟知12世纪历史。

这部书出版后，马比昂就被调到圣泽芒·得·布莱修道院，校编柏尼德提派诸圣徒的《传记》，这些传记是达希里为编写一部柏尼德提派通史早已搜集起来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仍继续进行。《圣柏尼德提派圣徒传》第1卷于1668年问世；其余八卷于其后直至1701年间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圣柏尼德提时代至11世纪末。这部著作的准备工作虽说是集体功劳，但那些序言却都是马比昂亲手写的，显示出他在批判上和阐释上的真知灼见。在这些序言中，他对每一个世纪的主要事件都作了说明（每卷传记包括柏尼德提派历史上的一百年）；他列出了诸教皇和国王准确的年代表；讨论了有关寺院制度和教廷的许多有趣的问题；澄清了像女教皇佐安 
 

注



 一类神话，并提醒人们注意宗教习惯方面的变化。他这些序言还以单行本出版（卢昂，1732年），这是一部四开本书，共600余页。马比昂的《柏尼德提圣徒传记》的设计和玻兰达斯派的《圣徒行传》不同，后者是按每年圣徒的节日编排其生平的。而柏尼德提派的《圣徒传》则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这个方法当然更适于历史研究。这个教派早期那些史学家认为圣徒约计80位，但马比昂肯定其中只有25人属于柏尼德提派，不能再多。有人向教士总会提出抗议，马比昂曾被召去澄清他的历史方法。他用一篇出色的专题报告作答，说他很愿意根本就不写历史，但如果写的话，就必须写真实情况；历史关心的事和真正的教诲是同一回事。从此之后，在他自己那个教派以内，他就再也没有受到过指责了。不过，难以招架的批判还在等着他去对付呢。

为编写《柏尼德提教团年代记》所做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50年之久，马比昂和鲁伊纳二人在整整9年中拿出自己全部时间撰写这部书。1703年第1卷问世，是一部约600页的对开本，在随后几年内又出了三卷。另外两卷的材料已准备妥当，在马比昂死后才出版，已出版的这些书把这个教派的历史叙述到12世纪中叶。马比昂的知识就到此时为止。经常参加圣泽芒修道院星期日午后聚会的一位学者朗格鲁修道院住持的话是对的，他说：“马比昂神父对7至11世纪这几个世纪非常熟悉，但对其前其后则毫无所知。”

《圣柏尼德提会年代记》（Annales ordinis s．Benedicti
 ）完全是一部历史记述，是根据马比昂和他的友人在更远一些的旅途上逐步收集到的《圣徒行传》和其他文献写的。第1卷在准备工作完成将近十年之后才出版，介绍了柏尼德提派自从5世纪末成立至公元700年间发展的历史。第2、3、4卷出版于1704年至马比昂去世的1707年间。未完成的工作由几位同事和续编者继续进行。

在编写《圣柏尼德提圣徒行传》和《柏尼德提会年代记》两书之间的一段时间中，马比昂在为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1681）准备材料。这部著作的来历前已提及。在序言中他告诉我们引起他写这部书的原因是：“这个题材不但有用，而且新颖，再就是辩护也需要它。”接着他又解释说，“不仅教会史和世俗史，而特别是俗人和教士的情况都要依靠这类文献材料。”这也许表明他这个教派对其档案是很重视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既不是抛弃一切文献，也不是无区别地兼容并蓄，而是捍卫合法文献里的事实，并以确凿的材料驳斥伪造文件的虚假。换句话说，他所进行的是一种积极的考证，他所做的正是本亥姆所说古文书学家应当做的，即证实资料的真实性和某些材料的虚伪性。在他以前，从来都还没人表明自己能够毫无争辩余地地证明某一早期文献是否真实； 
 

注



 这项建设性的工作就是马比昂的功劳。

马比昂把出自同一个国家的同时同地的大量文献拿来比较研究，用这个办法制定出判断资料真伪的法则和规范。他运用古文字学审查这些文献，从中得出自己的法则。为了取得判断这些文献真伪的标准，他利用的就是这些文献本身。但他在《古文书学》中陈述这些准则时却很少以具体事例说明他的论点。

《古文书学》前两卷说的是古文书的原则，用以确定特许状真伪的一些验证。在第1卷里，马比昂澄清并确定特许状的不同种类，然后证明教会和王室那些特许状是在很早时期就颁发了（王室特许状颁发于5世纪），因此，一张公文即使年代久远并不能成为可疑的原因。他考查了一般书写公文用的五种主要纸料；然后还谈到所用墨水以及书法种类。在第2卷里，他谈到公文上用的语言，指出文辞芜杂（barbarity） 
 

注



 是文件古老的证据之一。在这里他是在运用由人文主义者编造并被发拉巧妙地加以运用的语言学考证这个批判武器。他详细讨论了能说明中世纪特许状特征的五个部分，还详谈了印鉴，特别是年代编排的种种方法。马比昂就是这样用行之有效、准确无误的法则说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真实文件的正确形式是什么样子， 
 

注



 并在两卷书中都提出古文书学的一般原则。

其他各卷为这些原则举出证据和实例以及运用这些原则的方式。第3卷讨论了丕皮布洛奇曾提出质疑或指为伪造的一些公文，特别是圣登尼斯修道院和柏尼德提派其他修道院档案中的那些文献。第4卷列举了法国诸王撰写公文的住所或“宫殿”；第5卷提供了古代手写稿一些实例；第6卷的内容是200多份原始公文的抄件。附有注释和论证，说明这些公文为什么是真的。

古文书学这门新科学就是这样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的确，还有一些错误需要纠正，在方法和凭证方面还远远不能满足今天的要求；但马比昂奠定的基础是扎扎实实的，至今并未动摇。《古文书学》的那些批判原则仅仅涉及一个巨大领域的一部分，但它们还是很有成果的。

虽然作为耶稣会成员的玻兰达斯派接受了马比昂的历史结论，但其他耶稣会学者，特别是阿杜因，却继续在墨洛温王朝那些公文的真实性问题上争论不休。 
 

注



 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并不完全是出于对批判须得准确、真理须得完整的热情追求。这是因为，假如在墨洛温时代颁发给柏尼德提派诸修道院的那些地契能够证明是伪造的话，那么耶稣会便可得到占有这些古老财产的好机会，特别是柏尼德提派那些修道院多半是极其古老的。马比昂那非凡的批判才能、再加上他那高尚的对学术的忠诚，就使他几乎经常和许多其他天主教学者发生冲突。詹生派 
 

注



 和摩林纳派 
 

注



 攻击他编纂的圣奥古斯丁的《著作》（Opera
 ）。 
 

注



 这部书出版于1679—1700年间。马比昂为最后一卷写的序言，为了出版的安全，特地加以修改，压抑自己的观点以迎合玻绪亚 
 

注



 。为了保护他的教派，他觉得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奥古斯丁著作的这个版本，在詹生派和耶稣会仍在激烈争论的有关信仰和教义的某些观点上和摩耳派有牵连。柏尼德提派长期以来是耶稣会的敌人，而且“常常被怀疑为詹生派”， 
 

注



 自从第1卷出版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双方夹击。因此马比昂才接受了玻绪亚的劝告；甚至还曾让他修改那篇序言，以便摆脱詹生派和耶稣会双方的论点。条里尔说，是玻绪亚迫使马比昂“说出反对自己的话的”。 
 

注



 这是马比昂这位历史家在一个涉及教义的问题上一清二楚的退却，这说明他并不总是自己的主人。他必须考虑到法国200座修道院的声誉，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勤恳好学的集体的感情和利益。……此外还有其他世俗的和教会的严峻考验，才把他的忠于事实的手稿变成欺骗性的东西。当条里尔谈到马比昂时，曾指出一个线索，“可以说常常要去推测他的感情，并且平常只能用或然之事婉转陈述”。 
 

注





马比昂否定了虽很受人敬仰、却是捏造的许多圣徒的真实性，从而激起一片抗议声。马比昂在罗马时曾在这个城市的监察官和主要考古学家法布雷堤的指引下研究了许多地下陵寝，对教会在这里进行的发掘产生了兴趣，这不只是从宗教观点、也是从考古观点出发的。他觉得不但为诸圣徒提供的考古学上的根据是虚伪的，而且在担任此项工作的下级官吏身上也有许多弊病。回法国后，他又听到和圣徒遗骨有关的其他一些丑闻，他决定阻止这些恶行的唯一方法就是公开谴责他们。于是他在1691年写了一篇讨论这个题目的文章。他不敢发表，但在把这篇文章给几位朋友看了之后，他觉得可能已“泄露出去”，于是就在1698年在“论无名圣徒崇拜的书信”（Eusebii Romani ad Theophilum Gallum epistola de cultu sanctorum ignotorum）标题下把它发表了。在这封信里，马比昂并非仅仅攻击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弊病，而且还阐述了他自己制定的鉴别殉道者遗骨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被近代考古学者沿用。在这封信中，他提起教皇格雷戈里四世在9世纪讲给美因茨大主教听的意见，说他（这位教皇）那时候在罗马找不到哪些遗骸真正是圣徒的。马比昂还指出：1668年教仪圣会的指令规定的鉴定殉道者遗骸真伪的那些原则都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微妙而棘手，马比昂在论证时颇有节制，但不久之后，仍然惹出麻烦，这封论证《无名圣徒》的信在罗马引起的反对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于1701年这件事在禁书圣会上提出。圣摩耳派为了保护其利益在罗马设立了“联络处” 
 

注



 ，由一位代理人负责；但任该处总代理人直至1699年、精干而有能力的艾斯顿诺突然死去，圣摩耳派在那里的利益显然就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了，反对圣摩耳派的那个集团就能够把反对论证无名圣徒的这封信的激烈行动搞起来了。到1704年，马比昂的朋友们就能够恰恰在关键时刻取得克力门十一世对马比昂的保护（在此事闹起前，克力门就曾允许保护摩耳派，条件是要他们送他一部圣伯尔拿著作的新版），办法是把此案直接交给教皇审查。审查结果是允许马比昂把这封信修改一下以便出第2版。这个新版后来取得禁书圣会的批准。这一版里的主要变动是删去了格雷戈里四世在9世纪所说圣骨甚少的那段话，还删去不同意1668年教仪圣会指令那一段。马比昂在这个第2版序言中以貌似被纠正了错误的人的口气，好像是在承认自己的错误；然而他却亲笔写出这样的话：“我把它加以删改但毫未削弱，而且还加强了将近一半。”阿克顿爵士 
 

注



 承认马比昂写的这句话。他还补充说，“有的历史家，在全部宗教史中，最好的时刻就是路德的反抗和芬隆 
 

注



 的屈服；现在这位史学家又可以在马比昂这个事例中为第三种类型找到余地了。” 
 

注





和马比昂论《无名圣徒》的那篇文章相仿，他议论文多美的圣泪（文多美这个地方的柏尼德提派的圣物）的那封信也颇为有趣。1699年冉·巴普提斯特·梯也尔对这件圣物发动一次攻击，据说这滴泪是耶稣滴在拉撒路 
 

注



 的坟墓上的，由一位天使把它放在小玻璃瓶中，几经辗转终于到达文多美。1700年马比昂为承认这件圣物的柏尼德提派辩护，尽管最早提起这件事的是早在12世纪末的事了。他说，只要是长期据有的东西就不需要什么证据了。在这里，他这句话显然是放弃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家的原则。马比昂如果能够多置身于这个争论之外，那就更像他的一贯风格了，但从他进行这次辩护的时间看来，他也许是为了消除他自己论《无名圣徒》的信件造成的危险局面，觉得有必要表明他对这件圣物的信念。

甚至在撰写《古文书学》一书以前，马比昂就已经为了搜寻手稿到法国以外的地方做过若干次短途旅行了。但他那些最广泛的旅行是在1683年和1685—1686年间进行的，首先去德国，后来是去意大利。两次旅行的费用都是国王提供的，他还奉命为王室图书馆购买书籍和手稿。他这些旅行仿佛都是大人物的“巡游”。各地王侯、红衣主教、主教和住持都把他捧为名流。但马比昂在这一切豪华场面、吹捧气氛中仍能保持清醒。他的终身朋友、为他作传的鲁伊纳神父描绘他的旅行方式时说，他常常徒步，背着一个小包袱。进罗马城时是在清晨5点钟，有意避开朋友们为他准备的盛大欢迎。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尽可能住在教会的房子里。他把这两次旅行的成果写成《德国博物馆》和《意大利博物馆》这两本书。1683年在慕尼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人看到圣泽芒修道院的朴素生活景象。有人问马比昂，巴伐利亚统治者的宫殿是否和凡尔赛宫同样宏伟，他回答说，他从来都没看到过凡尔赛宫。也许可以说，后来是玻绪亚和兰斯大主教勒·台里耳把他介绍给路易十四的。

想到下列情况倒是颇有戏剧性的：笛卡儿和马比昂既是同时代人，又是同乡，尽管一位是怀疑论者，另一位是正统教士，但探求真理，坚决服从理性方面，他们二人的思想于无意中连在一起了。在马比昂写的那些序言和《修道院研究论》（Traité des études monastiques
 ）里，在一些地方可以找到一些思想，甚至词句，似乎沾染上理性主义色彩。在某些方面，马比昂可以说是比笛卡儿更为明晰的一位思想家。笛卡儿在逻辑上有走极端的倾向，有时以谬论结束。马比昂和他相反，他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超出一般常识的范围；他的头脑一向保持十分镇静稳重，思想上经常保持均衡。他从不为了提出一个论点而牺牲自己追求真理的热情。

马比昂虽然有很伟大的能力，但有时他也犯错误。他在权威性材料中发现的那些东西的真实性无论从古文字学、年代学或地理学等角度审查都不容易推翻，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缺乏的是近代的内在批判 
 

注



 的要求。除外在批判 
 

注



 的证据外，他在应用资料时极少具有“权威”原则的概念。他看不到资料来源的重要性。当马比昂在事实面前出错时，上帝是点了头的。他的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把拉昂人阿达尔伯伦的《森林之神颂》（Carmen satyricum
 ）的年代弄错了。这篇东西是记述法国虔诚的罗伯特和昂儒女伯爵柏塔之间的婚约被格雷戈里五世解除的一篇古怪的资料。另一个错误是他相信阿尔琴 
 

注



 是一位修道士，而不是一般教士。

然而，尽管马比昂有许多缺点，正如阿克顿爵士所说，他仍然“应当列入开路先锋一类，而且……是在从发拉……到摩尔根那一系列发现者当中最著名的名字之一，……〔而且〕虽然受着圣摩耳严格改革的训练和约束，作为一位历史家，他胜过他所有的同行，非常稳健而可信；作为批评家，他是全世界第一”。 
 

注





马比昂死于1707年。他在圣泽芒·得·布莱的继承者是高僧鲁伊纳，这位高僧曾为我们留下一部马比昂传，一部图尔人格雷戈里著作校订本。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最早一批殉教者行传》（Acta primorum martyrum sincera et selecta
 ）。鲁伊纳死于1709年。 
 

注





蒙福孔为希腊教会史做的事正是马比昂过去为中世纪拉丁教会史做的，蒙福孔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和马比昂同样富有创见，同样伟大。伯尔拿·得·蒙福孔 
 

注



 1655年生于奥布县 
 

注



 ，死于1741年。他出身于郎格多克一个贵族家庭，1673年18岁时参军，在德国服役两年。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他的著作中有一篇很短的自传，生动地记述了他自己如何成为学者。幼年曾在洛克台拉得的世袭城堡中读了他能够得到的一切书籍，“尤其是我能找到的那些史学著作”。其中有16世纪阿米奥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这部书在使蒙福孔入迷以前一个世纪时还曾弄得蒙田 
 

注



 神魂颠倒（见其《论文集》，第2卷，第10页）。另一本书是奥左里阿的《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群岛的航海和征服》（Navigations and Conquests of the Portuguese in the East Indies
 ）的法译本。他借了能够借到的一切书籍，还有一次意外的幸运使他得到许多书。他家的一位亲戚在失掉家产后来到这个城堡居住，随身带来一箱书，藏在顶楼。有一天这个好奇的孩子到处乱翻的时候，发现了这只箱子，还发现老鼠已把箱子的一个角咬开，使他看到里边的文件和书，他撬开箱盖，看见丰富的藏书，大多是历史和地理之类。他记述说：“我每天用七八个小时阅读各国历史，记述世界各国和帝国的著作，全部法国史书，用各种文字写的历史，有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蒙福孔在军队里的经历使他对尘世的迷梦破灭，于是他于1675年进了图卢兹摩耳派修道院，并于1687年因学识渊博调到圣泽芒修道院。

蒙福孔在圣泽芒开始编辑阿塔内细阿 
 

注



 （1698年）、阿利根 
 

注



 （1713年）和圣约翰·克立索斯顿 
 

注



 （1738年）等人的著作的宏伟堂皇的版本。克立索斯顿的著作有13卷对开本，花了他23年的辛勤劳动进行编纂，这部书一直流行到19世纪才被其他版本取代。在这些年里，蒙福孔——用他自己的话说，“完成了圣阿塔内细阿著作的编纂工作，这些年的经验还告诉我：要使希腊诸神父的著作达到完美程度，非到意大利各图书馆里去查阅资料不可。”于是他就在1698年到意大利去了。他在那里待了三年。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不但搜集了丰富的新手稿，而且还写成了他那部珍贵的《意大利日记》。这是欧洲学术史上一部典范，也是许多书籍爱好者渴求的对象。 
 

注



 这次旅行的成果还包括1707年问世的两卷希腊诸神父残篇汇编。

然而蒙福孔这次意大利之行的最大收获却是他的《希腊古文字学》（Palaeographia Graeca
 ）（1708年）一书，他这部书对中世纪希腊古文字的研究达到了马比昂对中世纪拉丁古文字学研究所达到的水平。马比昂在为这部不朽之作进行准备时曾参考过11630件手稿。他下一项吃力工作就是为梅斯的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科伊斯林公爵的藏书编目，全部图书后来都遗赠圣泽芒修道院，现存国家图书馆。他下一次涉猎的是考古学领域，而马比昂在这方面却一直未敢问津。

在文艺复兴时期，考古学研究多半是作为一种消遣或爱好进行的。直到17世纪才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在法国，这门学问开始于尼古拉·克劳德·法勃尔·得·佩勒斯克（1580—1637）。他是第一位从历史观点出发研究古文物的学者。他的后继者是札克·斯蓬（1647—1685）。小科学院创建于1663年，以它为基础，1701年成立了铭文学院。 
 

注





1635年在比利时境内发现了墨洛温朝国王契尔得立克 
 

注



 的陵墓，这件事激起人们对中世纪考古的兴趣；伟大的法国大臣科尔伯特 
 

注



 心目中一直珍存一项计划，即编一部记述法国境内一切古罗马遗物的巨著，并附图片说明。蒙福孔完成的工作超过了科尔伯特的梦想。他的《古代遗物说明》（L'Antiquité Expliquée
 ）是“古典时代遗物的一个巨大宝库”，附有1120张巨大铜版画，还有成千幅较小的插图，共计15大本，于1719—1724年间以预约方式出版。在这部巨著中，蒙福孔“系统地分类复制了所有在研究宗教、国内习惯、物质生活、军事制度和古代丧礼等方面可能有用的古代遗物”。 
 

注



 据桑兹说，“第1版1800册（即18000卷）在两个月内即销售一空。同年又出了新版，计2200册……所有15卷全部译成英文。俄国贵族库拉金亲王持有该书全套，装帧豪华，存放在一个特制的匣子里，在游历意大利旅途中随身携带。” 
 

注



 作为此书的续编，1729—1733年间蒙福孔又出版了《法兰西王国古代遗物》五卷，但远不及以前的一部。

蒙福孔的艰巨劳动又在继续进行。1739年，他写成两卷对开本《图书目录》（Bibliotheca Bibliothecarum
 ），从而受到一切图书馆人员和书籍爱好者的喜爱。这部书包括他40多年来收集的全欧洲所有图书馆全部目录。1731年，他为撰写一部讨论法国考古学的著作收集材料。这部书的第2部分准备讨论法国教会。同年12月，他在铭文学院宣读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一位被引见的外国成员问蒙福孔多大年纪，他回答说：“再过13年我就一百岁了。”两天以后，圣摩耳派真正伟大学者当中的最后这一位学者就与世长辞了。他埋葬在马比昂遗体所在的那个修道院里。

圣泽芒修道院另一位令人喜爱的人物是高僧费利边（1666—1719），他终生从事撰写《圣登尼斯王家修道院史》（Histoire de l'Abbaye royale de St．Denys
 ，1706）。科尔伯特对这些有学问的圣泽芒修士颇感兴趣，路易十四却不感兴趣。但一部圣登尼斯修道院史却吸引了他，因为那个寺院里边有他的祖先的陵墓，他只能从塞纳河上游的圣泽芒宫殿俯视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他就不愉快。这个国王就是因为厌恶这件事情才在凡尔赛建起新宫。这也是高僧费利边被召到宫廷去的原因。除马比昂外，还没有任何其他教士到过那里。


〔记述者说〕在这部书出版以前，高僧费利边在圣登尼斯修道院住持陪同下向国王呈交这部书时，由诺爱的红衣主教引至国王陛下的小客厅里。在住持说了几句赞扬的话之后，作者就呈上他的书，恳求国王以往日接受他父亲费利边先生 
 

注



 为国王写的那好几部著作时同样的仁慈接受他这本书。国王读了整页标题〔还对卷首铜版插画评论了几句〕，翻阅了前几页，看到圣登尼斯镇详图时，说道：“这个镇子从前使我们遭受了很大损失”，他指的是1652年的内战 
 

注



 。然后又翻阅一些页，不久又说道：“这是一部好书”，然后合起书来对圣登尼斯住持说：“神父，谢谢你，请在我在世时和去世后为我向上帝祈祷。”住持回答说：“全国臣民深切企望陛下万寿无疆，陛下御嘱必能如愿以偿。”高僧费利边和他的住持从凡尔赛那间豪华大厅走出，前去将这部书呈献皇太子殿下勃艮第公爵和他的兄弟伯利公爵。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在将一部呈献大臣 
 

注



 之后，他们又前往圣栖耳献给芒特农夫人 
 

注



 一部。几天以后，费利边又和马比昂一起前往圣泽芒-昂-拉伊的宫殿，把他这部历史著作献给年轻的英王詹姆士三世 
 

注



 〔“老僭主”〕，他接书时流露出高兴和尊敬的表情。他又送给奥尔良公爵 
 

注



 一部，公爵答应一定阅读。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分别献书八天之后，国王看到诺爱的红衣主教时就对他说：“红衣主教阁下，的确，我没有想到圣登尼斯修道院的历史竟然如此变化多端、令人喜悦。我发现读这本书极其有趣。费利边神父必然有很好的回忆录作资料，特别是和我的统治时期有关的那些资料，因为我发现他异常准确。”这些赞扬刚刚由国王之口说出，这部新史书立即成了满朝文武兴趣之所在，人人手不释卷地阅读了几天。其结果是此书畅销非常，六周以内竟然售出200余部。 
 

注






圣泽芒修道院诸学者花了这么多气力撰写修道院文献，人们难免设想他们所有的著作都是讨论宗教史上有关修道院这一个方面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另一个成就是一部16卷的《高卢基督教》（Gallia Christiana
 ）（巴黎，1715—1765年）。 
 

注



 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被法国革命打断，在19世纪才由铭文学院继续完成。乌格利 
 

注



 的《神圣的意大利》（Italia Sacra
 ）一书已为这套著作树立了榜样。这是意大利学术影响法国学术的一个例证。

当时法国另有一些不属圣泽芒教派的学者，其中有些和他们同样伟大。坡特·垒阿尔修道院 
 

注



 主要是研究哲学和神学的，但也出了一位卓越的历史家。这就是勒·纳恩·得·提埃蒙（1637—1698） 
 

注



 ，吉本提到他时曾说：“他那无可比拟的准确性几乎是一位天才特有的。”他还很年轻时就开始广泛搜集资料，结果产生了他的两部不朽的巨著《公元后最初六个世纪宗教史回忆》（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ers siècles
 ，共16卷，写至公元513年，1693—1712年）和一部同样渊博的《教会最初六个世纪的罗马皇帝及其他君主传记》（Histoire des empereurs et des autres princes qui ont régné durant les six premiers siècles de l'église
 ，四卷，1690—1738年）。提埃蒙从14岁起便对罗马帝国和早期教会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常常早晨4点就起床，除吃饭（于1676年当牧师后，还进行祷告）外，一直工作到夜间9点。除于1685年访问荷兰一次外，他从未离开法国，甚至很少离开他在提埃蒙的那所住宅；1679年坡特·垒阿尔修道院解散后他便住到那里去了。据说“他是为研究而研究，唯一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吉本提到提埃蒙的《罗马诸皇帝本纪》时说它“编得非常渊博而准确”，还说他的学问“稳健而踏实” 
 

注



 ；提到514年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争论时，他在一个附注里说：“我写到这里我必须和这位无与伦比的导师永远告别了——他虽偏执，但在博学、辛勤、正确、谨慎细心等方面的功绩，远远超过他这个缺点。” 
 

注



 已故的托马斯·荷治琴 
 

注



 把这部著作说成是“所有记述罗马帝国历史上每件事实的一切权威著作的一部完美的摘要”。 
 

注





亚田·巴鲁兹（1630—1718） 
 

注



 则是一位极不相同的另一个类型的学者。他机智、俏皮、活泼而博学，先是当佩耳·得·马卡 
 

注



 的秘书和图书管理员。马卡博学多才，著有《贝亚恩史》（Histoire de Béarn
 ，1640） 
 

注



 ；马撒林 
 

注



 任命他为图卢兹大主教，1662年接替臭名远扬的红衣主教得·累兹任巴黎主教，但同年即去世。巴鲁兹担任勒·台里尔 
 

注



 的藏书管理员数年之后，于1667年当了科尔伯特的藏书管理员，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这位大臣 
 

注



 去世17年之后的1700年。他的名望以及对法国古代法律的精通还使他于1670年在法兰西学院当了教会法规教授，直到1713年。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法兰西王国教会法规》（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对开本两卷，巴黎，1677年；第2版，1780年）。序言是一篇教会法令史，是早期中世纪法律史上一个里程碑。巴鲁兹开始撰写时是在得自西班牙立波尔修道院的一篇手稿的基础上与马卡合作进行的。巴鲁兹把这篇手稿和他发现的一些其他手稿（一篇是在梵蒂冈，—篇是在圣加尔，另一篇是在圣米雪尔山上发现的）对照研究。在这些原材料以外，他还加上马卡尔夫的《法规》（Formulae
 ），匹陶 
 

注



 的《词汇》（Glossary
 ），和塞芒得的《注释》（Notae
 ）。他另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阿维尼翁诸教皇史》（History of the Avignonese Popes
 ）。 
 

注



 巴鲁兹差不多是当时所有历史家的朋友，他还经常访问圣泽芒修道院，在那里和达希里等人合作。他身后留下三部第一流历史著作，五部文献汇编，十一部较小著作，以及一部《杂注》即历史手稿注释汇编七卷。拉·蒙纳耶提到他时机智地说：

巴鲁兹校订了一千位作家的著作，

从而也一笔勾销了这一千位作家。

因为他对诸圣徒的传说采取了理性主义的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都恨他。他还是“限制教权主义” 
 

注



 的热情支持者，为此还写了几本小册子。

路易·托马辛（1619—1695）是奥拉托利会 
 

注



 神父，巴黎圣马格罗尔神学院的神学教授。为了把詹生 
 

注



 和摩林纳 
 

注



 两派的教义调和起来，他一连串写了17篇讨论教会史和神学的文章，激起立法机构和教会人士对他和他的教团无比愤怒。他的主要著作是用法文写的《教会关于圣职和受圣职者的新旧规定》（Ancienne et nouvelle discipline de l'église touchant les bénéfices et les bénéficiers
 ）（1678—1679年，三卷），还把它译成拉丁文。他是取消南特敕令 
 

注



 的一位辩护士。

查理·杜夫朗·杜·孔日阁下（1610—1688）不同于上文已一一列举的任何一位法国学者，因为他是俗人而不是教士，他研究的学科也十分独特。 
 

注



 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中世纪拉丁语言学都是17世纪法国学术的产物。杜·孔日是最后一门学术的创建人，而且他也像马比昂那样：有一种近代历史杂志为了向他致意，定名为《杜·孔日公报》（Bulletin Du Cange
 ）。

杜·孔日的早年教育得自耶稣会成员；后来在奥尔良学习法律；1638年他为钻研历史，放弃律师职业，从巴黎回到他的出生地亚眠，他父亲在那里当王家典狱长。同年，他和财务官杜·布瓦的女儿结婚。1647年从岳父手中买到这个官职，使他有了独立的收入，1668年定居巴黎，20年后死在那里。在这段时期他结交了巴黎所有著名史家，特别引人瞩目的是马比昂和巴鲁兹。杜·孔日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中世纪拉丁词汇》（Glossary of Medieval Latin
 ，即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
 ），对开本三卷 
 

注



 （1678年）和一部与之对应的《中世纪希腊词汇》（Glossary of Medieval Greek
 ）两卷。他也像提埃蒙那样，习惯上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只是为了那部拉丁词汇，他就查阅了六千余件手稿，已出版的书面资料还不包括在内。他的语言学才干，广泛而多样的知识，批判的观点，准确性，确实使人叹服。他远不只是一位“最新拉丁语法词典家”。

杜·孔日在拜占庭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在中世纪拉丁文研究方面的贡献几乎同样巨大，这一点使他享有特殊声誉。可以说拜占庭史学就是他创建的。他只有两位前辈。最初使西方学者的思想转向认真研究拜占庭帝国史的就是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灾难 
 

注



 。在前一个世纪，亥洛尼摩斯·沃尔夫（1516—1580）曾跟美兰克敦 
 

注



 学习希腊文，并曾充任奥格斯堡富商约翰·雅各·佛刻的秘书和藏书管理员数年之久，后来从1557年到1580年去世，一直担任新成立的大学预科校长，他曾校订《修伊达斯》 
 

注



 （1564年），还出版了拜占庭诸史家著作四卷。 
 

注



 他的学生大卫·荷舍尔（1556—1617）于1601年出版了福细阿斯的《群书摘要》（Bibliotheca
 ）第1版。两年之后，又出版了康斯坦丁·坡菲罗真尼都 
 

注



 的历史百科全书。这两位学者使用的手稿是1544年开明的奥格斯堡市议会在威尼斯购买的来自科孚的珍贵藏书的一部分。 
 

注



 这样产生的鼓舞一直保持到17世纪末。

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产生对拜占庭史学兴趣的动机是民族自豪感。13、14世纪法国曾经一度在希腊和爱琴海建立统治。对这项光辉业绩的回忆把法国的兴趣扩大，因而把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也包括在内了。在路易十四幼年时代任法国摄政的红衣主教马撒林，是法国最好的一批藏书的主人，而且他并非不学无术，他想出一个主意出版一部包括一切拜占庭史家著作的法文版。路易十四在复兴拜占庭研究这件事上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于是第一部巨大的拜占庭历史文献汇编《拜占庭史家著作汇览》（Byzantinae Historiae Scriptores
 ） 
 

注



 便在他主持下开始了，在这部巨大丛书里，杜·孔日编辑安娜·昆尼那 
 

注



 ，索那拉斯， 
 

注



 辛那马斯 
 

注



 和微拉杜盎 
 

注



 的原著。1688年，即在他的拉丁词汇出版十年后，杜·孔日的《中世纪和近代希腊作家词汇》（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Graecitatis
 ）也问世了。

如果不是他亲手写的原稿尚存、仍然可以作证的话，那么他的著作数目之庞大就很难使人相信了。他临死时，他编的《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
 ）还在排印中。巴鲁兹负责此书出版事宜，并在书前附上一篇文字表彰杜·孔日。杜·孔日的手稿和他那丰富而珍贵的图书都传给他的长子腓力比·度夫朗，后者于四年后尚未结婚时也去世了。次子弗朗沙·度夫朗和两个女儿获得继承权，后将图书出售。大部手稿由杜·尚住持购去，此人转让给一位名叫马列特的书商。书商又将其中一部分转卖给霍亨多尔夫男爵，其余那些被家谱学家多纪埃弄到手。但法国政府知道杜·孔日全部著作的重要性，在经过许多麻烦之后，终于把大部手稿成功地收集起来，至今仍在国家图书馆保存。

说到这里，17世纪法国和天主教的尼德兰最伟大的一批历史家就算介绍完了。当然其他史家还有不少，不过，比起这些渊博的巨人来，他们的独创性和本领就小多了。

圣芳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迄今并未在史学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过，在博学时代即使他们这些人也受到感染。圣芳济各会修道士佩耳·埃尔约（1660—1716）辛勤编纂25年之久，留下一部未完成的《教团和军事史》（Histoire des Ordre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他死时第5卷还在排印中。最后三卷是他的会友步洛续编的，此人死于1748年。全部著作是1714至1719年间在巴黎陆续出版的，迄今尚无其他著作取代它。这部书出版后不久便译成意大利文和德文，最后一版于1829年问世。

路易十四和教皇英诺森十一之间在高卢教会 
 

注



 “自由”这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曾导致一批颇为重要的历史著作出现。其中最出色的作家是法兰西学院教授路易·厄尔力斯·杜·品（1657—1719），他于1686年用拉丁文出版一篇论古代教会纪律的文章，这篇文章惹得玻绪亚 
 

注



 勃然大怒。同年杜·品出版了他的《教会全部作家新文库，包括他们的生平、书目、评价，及著作年代等》（Nouvelle bibliothèque de tous les auteurs ecclésiastiques，contenant l'histoire de leur vie；le catalogue，la critique，et la chronologie de leurs ouvrages
 ）第1卷。全书完成时将达九卷。在当时，这部关于早期教会诸神父及其著作的记述还是可信的，而且是适合需要的。各卷陆续出版时，还译成英文（1696—1706年），而且在安娜女王 
 

注



 统治时期那些比较开明的英国教会人士的书架上还是不可或缺的。

另一位次要的历史学者是耶稣会的迦伯利·但以理（1649—1728）。他最好的一部著作是《从法兰西王国建立到路易大王 
 

注



 统治末期的法国民兵史》（Histoire de la milice français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 règne de Louis le Grand
 ）（1721年），但在当时更著名的是他的《法国通史》（Histoire de France
 ）（1713、1755、1758、1760年共出四版），序言中有对当时同样流行的梅则雷 
 

注



 写的那部《法国史》的“述评”，在这篇序言中，但以理神父掉进古代陷阱里了，他也相信正经的历史应当是注重实际效用的。 
 

注





法国耶稣会的史学几乎完全把自己限制在中世纪教会宗教会议史方面，就像玻兰达斯派把自己限制在圣徒传记方面那样。带头搞这项研究的是杜克·塞芒得（1559—1651），他比那些年代任何学者都长寿。当他还是个青年、住在罗马的时候（1590—1608年间），就成了红衣主教巴洛尼阿斯 
 

注



 的门客，后来在巴黎大学教修辞学。圣弗朗沙·得·萨尔曾在那里当他的学生。这位有学问的耶稣会修道士极其小心谨慎而且极富批判精神，因而他曾劝说一位青年朋友在50岁以前不要冒险出版著作，他自己出版第一部著作时正是50岁。他这部书就是1609—1612年间出版的三卷《宗教会议史》（Concilia Generalia
 ）。 
 

注



 这部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个新领域：这部书成了记述中世纪那些宗教会议的一系列大部头文献史的先驱，这类著作注定将使法国和意大利史学最终产生优秀作品。1629年塞芒得记述法国宗教会议的著作三卷本《古代高卢宗教会议》（Concilia antiqua Galliae
 ）出版。数年之后，塞芒得被任命为路易十三的忏悔神父 
 

注



 ，他由于这个职位还遭到黎塞留的厌弃；在桑·马 
 

注



 阴谋废黜国王和红衣主教 
 

注



 ，拥立国王的兄弟奥尔良的加斯顿为摄政一案中，他也受到牵连。这件事结束了他的前程；不过他侥幸保住了自己的脑袋。

1644年，在拉贝和科撒特两位神父主持下，宗教会议史进行改编。他们二人校订了23卷。这些书是在王家印刷厂出版的，因此称为《王家汇编》（Collectio Regia
 ）。1683年，巴鲁兹编了单独一卷。著名的阿杜因继续为这套书补充了12卷（巴黎，1714—1715年）。从那时起的许多年里，宗教会议史的命运就成了悬在空中的热情。巴黎的议会长期以来都反对这项工作，说它敌视法国教会的自由。路易十四和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不用说政治上的敌对，特别是在英诺森十一世时代，使国王对这项工作态度冷淡，因而印刷这部书的王室津贴也被撤销。在这种逆境中，《宗教会议史》已不能在法国继续编写，于是这项工作就转到意大利去了。在威尼斯，尼古拉·科勒提把这套书续编六年（1728—1734）。他去世后，卢卡大主教蒙西 
 

注



 接着干下去，把这套巨大的丛书写到博学时代，几近全部完成。蒙西死于1769年。1773年教皇克力门十四解散了耶稣会，但这项工作仍继续进行。1798年这部大丛书最后几页在威尼斯印出，恰好在拿破仑扑灭威尼斯共和国自由之时。总共出版了31卷。 
 

注





这些庞大得惊人的历史研究虽然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但如果因此就推想对它发生兴趣的只有教士和好古家那就错了。各国新旧教两大阵营的教士、行政官吏、有知识的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人士等等都拿着许多大部头的书在热情地、批判地阅读。16、17世纪的政治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宗教改革和反改革，君主国的成长，使许多新颖而深刻的政治学说应运而生。这些新学被运用于对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政府形式的系统分析，对许多制度的起源和性质进行解释。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在讨论之列——国家的性质、“自然法”、主权的性质和范围、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阶级权利、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宗教宽容和自由；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专制君主国和有限君主国等等。欧洲社会各阶级对这门新史学都有需要、都感兴趣，都想找到支持自己论点和利益的证据。霍特曼 
 

注



 就是这一长串论争者或政治家的带头人。他的祖先是西里西亚人，他祖父在路易十一统治时期曾在法国服役。他的《法兰克—高卢》（Franco-Gallia）一书于1574年作为胡格诺派一篇政治论文出版，旨在说明法国基本法律规定了一个从属于三方议会的选举制君主国，法兰克人把罗马化了的高卢人从罗马桎梏下解放出来，并和他们融合成一个民族；法兰克—高卢国家是以联合为一个民族的两个种族的主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王是或者说应该是一个可以被废黜的、权力有限的君主。 
 

注





广大读者中那些所谓“一般读者”对这个时代渊博的史学当然不感兴趣。对他们说来，历史只不过是往昔的故事——动人的叙述和戏剧性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装潢起来的传说，同时也是道德说教。

梅则雷（1610—1683）是当时法国最受欢迎的历史家。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第1卷于1643年问世，不久之后就再版两次（1646年，1651年）；全部著作三大卷完成后，1685年又需要出第2版了。这部书的流传确实比旧时代 
 

注



 长得多，也比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长久一些；迟至1830年还出了一版。梅则雷著作的“认真”这个优点——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可以称之为“认真”的话，因为全书任何地方都不像学术著作——只是在他写到1300年以后，可以使用法文材料时才出现的；因为他的拉丁文水平不高。他向杜·孔日自夸说他“从来没有读过任何修道士写的编年史”。 
 

注



 他相信一句古代格言：文风造就作家。历史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他轻视钻研，认为使用年代记和编年史就够了。在这一点上，他遵循黎塞留的格言：“历史只不过是单纯的记述”，因为这位伟大的红衣主教不相信深入而超然的历史钻研，他或许可以这样。不过，到晚年时，梅则雷对博学似乎比过去尊敬一些了。1667年他出版了一部《年代学纲要》（Abrégé Chronologique
 ），从中可以看出他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他在他前一部著作中注意的是旧时代人文主义史家；在后一部著作中，他注意的却是当前的这个时代了。他是一位编纂家，他的资料主要是第二手的，但他搜集了大量手稿文献，对开本29卷，现存国立图书馆。在政治上梅则雷热爱祖国，当时那些讽刺性的小册子就是他写的。1649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接替筏屠尔 
 

注



 的职位，1675年任终生秘书。 
 

注





行文至此，讲讲耶稣会的阿杜因（1646—1729）是很适当的。他对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持极端怀疑态度，这一点说明他是有学问的怪人。他无疑是有学问的，是一位古典学者、年代学家、古钱学家。1690年，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古代作家批判导言”（Ad censuram scriptorum veterum prolegomena），坚决认为：所有古典著作（不论希腊的，还是罗马的），大多数教会神父（包括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在内）的著作，都是中世纪伪造的。他坚持说整个古代作品，除了西塞罗的著作、普林尼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味吉尔的《田园诗》（Georgics
 ）、荷拉斯的《书简》（Epistles
 ）和《讽刺诗》（Satires
 ）以外，全都是1350至1480年间意大利一伙无聊学者伪造的，而且所有自称为较早时期写的手稿也都是伪造的。这些惊人的学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同事们劝阻下未能出版，但以手稿形式流传各地。尽管阿杜因显然是个神经病患者，但他却是一位最足智多谋的辩论家，他那异乎寻常的文章读来最为脍炙人口。他还攻击特伦特宗教会议 
 

注



 以前所有的宗教会议的真实性，并坚持说《圣经》的拉丁文译本（Vulgate） 
 

注



 早于希腊文《新约全书》。奇怪的是，阿杜因竟然建立起一个极端怀疑论者学派，他们迄今仍在从事这种离奇古怪的研究。爱德温·约翰逊的《英国文化的兴起》（The Rise of English Culture
 ，伦敦，1904年）是对阿杜因学说的一个广义的说明，读起来极有意思。这是一篇学术上的愚蠢行为。

博学时期激动人心的学术气氛逐渐弥漫欧洲，尽管这种新学术是天主教人士发起的，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在18世纪以前却无动于衷。而信奉新教的荷兰学者在发展古典语言学和古物学方面反而有很大贡献——人们都会想到G.服细阿斯、萨尔美细阿、克吕维留 
 

注



 、亥因细阿 
 

注



 、格洛诺维阿斯 
 

注



 、以撒·服细阿斯——但在发展历史的批判研究方面的贡献则微不足道。继法国和比利时之后，首先认识这种新史学的国家就是信奉新教的英国。

马克·帕蒂森在186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的论文中写道：“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学问常常是〔英国〕教会的显著标志。……在英国教会里一直充满着对学术和学者的普遍尊重的气氛。” 
 

注



 帕蒂森举出古典语言学为例，他本来还可以提到史学这个例子。

16世纪英国史学受到的鼓舞几乎完全来自一个人即坎特伯雷大主教马太·帕克 
 

注



 （1504—1575）。他首先抢救由于寺院解散而分散于各地的珍贵手稿。他是英国最大的书籍收集家之一。他自己虽说并不是伟大的历史学者，但他却给了他的后辈成为历史家的可能。第一套盎格鲁-撒克逊手稿汇总就是他编的，他也是第一位使阿塞的《艾尔弗雷德大帝传》（Life of Alfred The Great
 ） 
 

注



 得以出版的人。他编辑并出版了《史学花朵》（Flores historiarum
 ） 
 

注



 这部书——在法兰克福出版，因为他在英国找不到合格的校对员——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部书是威斯敏斯特人马太写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人“完全是个假想的人物”。他还编辑并出版了马太·巴黎的《大历史》。在帕克启发下，托马斯·博德利爵士搜集了大量图书并建立了博德利图书馆 
 

注



 。 
 

注





正如在17世纪的法国那样，在英国，人们也必须严格区分博学的历史家、文物学家和文学的、描绘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不同，后者文字虽流畅，但无深度。因为英国没有修道士，这些学者都是世俗教士或俗人。在英国也不存在学术团体，类似玻兰达斯派和摩耳派这样的团体根本就不存在。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纪，即使是英国最好的新教史学，在质量上也不如比利时和法国的史学。反宗教改革在学术上的刺激作用从未在海峡彼岸取得立足之地。

英国从都铎王朝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变化，由三位历史学者充当桥梁。第一位是威廉·卡姆登 
 

注



 （1551—1623），他的《大英帝国》（Britannia
 ，1586年）是第一部有学术气味的英国史。 
 

注



 第二位是约翰·曼伍德（死于1616年），曾任伦敦法学协会高等律师，沃尔瑟姆森林猎场看守人和新森林法官。他的《森林法论》（Treatise and Discourse of the Laws of the Forest
 ）出版于1598年，是一部用黑体字 
 

注



 印的书，莎士比亚可能读过。 
 

注



 第三位是亨利·萨维尔爵士 
 

注



 （1549—1622），他在希腊文和数学方面甚至比在历史方面更为渊博。他非常憎恨在英国流行的那些肤浅而离奇的编年史，如荷棱施德的编年史 
 

注



 ，他几乎气得打算自己写一部英国史，如果不是有了卡姆登的《大英帝国》的话，他可能真的动手写了。萨维尔没有干这件事，他干了另一件：即竭力把英国中世纪编年史家的许多手稿从“泥污中”抢救出来。他的《比得以后诸作家著作汇览》（Scriptores post Bedam
 ）曾出版了两次，首先是在伦敦（1598年），后来在法兰克福（1601年）。

英国史学界这三巨头的辛劳后来又由两位承继，即亨利·斯柏尔曼爵士（1562—1641）和约翰·塞尔登（1584—1654）。斯柏尔曼是一位有文化素养的英国乡绅。他和卡姆登、罗伯特·科顿都是古学协会创始人，并在牛津创办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文著作读者协会。 
 

注



 1628年斯柏尔曼出版一部《法律词汇》（Glossary of Law Terms
 ），1640年出版了《英国教会的宗教会议、法律和规章》（The Councils，Laws，and Constitutions of the English Church
 ）。他最重要的著作《渎圣罪的历史和命运》（The History and Fate of Sacrilege
 ）直到1698年才出版，其原因并不难寻找。他这部书是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对解散修道院的行为的连珠炮式的攻击。斯柏尔曼是在1612至1634年间写这部书的，当时英国舆论界充满反对保王党的激情，所以不敢出版。他临死时把手稿委托一位朋友哲勒米·史梯芬斯牧师保存，史梯芬斯本人也是一部同类性质的未刊手稿的撰写人，他这部书名为《对英国教会怀有贪欲者的诡计，他们在国王亨利五世时失败，在国王亨利八世时得逞》（The Design of the Cormorants up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Defeated in the Time of King Henry V，Effected in the Time of King Henry VIII
 ）。甚至在复辟时期的1663年再次设法出版仍告失败，因为当时英国某些最高层人物认为这部书“使他们的家族丢人现眼，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们家族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起源于对修道院的劫夺。 
 

注



 就是因为这一点，这部书又被扣压好多年。

约翰·塞尔登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在撰写历史方面受到的第一次训练是在罗伯特·科顿爵士 
 

注



 雇他抄写并摘录保存在伦敦塔里的某些国会记录的时候。他当律师时收入甚丰。1623年和卡姆登合作出版了厄德麦的《新编英国史》（Historia nova
 ） 
 

注



 。但塞尔登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家还不如说是一位国际法专家。他的《海上封锁》（Mare Clausum
 ）（1632年）是一部从历史上和法律上论证英国有权要求海上霸权的书。作为国会议员，塞尔登协助起草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他是长期国会中牛津的代表，并且是控诉大主教劳德（1645年1月被处死）的那个委员会的成员。次年他当了牛津三一学院院长后，退出政治舞台， 
 

注



 从而在处死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政府中都逃避了承担责任的处境。据朱斯朗 
 

注



 说，他是“18世纪以前那极少数声誉达到欧洲水平的英国人之一”。 
 

注



 和当时其他许多思想丰富的人们一样，他也没有拖延多久就当了国会议员，他在英联邦政府供职时，还抽出时间和特威斯登合编并出版了《英国十大史学家著作汇览》（Historiae Anglicanae scriptores decem
 ）（1652年）。这是一部对早期编年史家的批判研究。 
 

注





罗伯特·科顿爵士（1571—1631）在这方面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为他的写作，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位文献和其他手稿收集家，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推动了英国的历史研究。与他同时代的人说，他是“一位精通并爱好古代文物的有才华的人”。 
 

注



 培根在研究科顿的过程中，为自己的《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史》（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一书找到最多的材料。在国会反对国王的斗争中，科顿同情国会一方，也是庇姆 
 

注



 和爱略特 
 

注



 的朋友。在《国王亨利三世传》（1625年）这部书中，他的政治观点异常鲜明。以至有些人认为他对13世纪亨利三世和国会以及诸男爵之间的记述是指桑骂槐地嘲讽詹姆士一世治下的国情。他的藏书于1631年被国王没收。

斯柏尔曼的著作被查禁，但达格对尔（1605—1686） 
 

注



 的《英国修道院》（Monasticon Anglicanum
 ） 
 

注



 一书却大受欢迎。斯柏尔曼把达格对尔介绍给英国纹章院院长阿隆得尔伯爵托马斯。托马斯本人也是一位文物爱好者和收藏家，在纹章院给达格对尔一个住处，从而使他为撰写他的《英国修道院》（Monasticon
 ）和下一部著作《英国男爵勋位》（The Baronage of England
 ）查阅手稿提供了方便。这第2部著作曾被誉为“仅次于‘末日裁判书’ 
 

注



 的一部记述英国大部分地产来历和历史的最古老、最有价值的书”。在这两部大作之间，达格对尔还写了一部《沃里克郡古物记》（The Antiquities of Warwickshire
 ）（1656年）献给克里斯多福·哈顿爵士 
 

注



 ，达格对尔于1677年被封为爵士，1686年逝世。他自己写的直至1678年的《传记》（Life
 ），连同他的日记和书信，以及他收藏的手稿索引，身后由威廉·汉姆珀编辑，于1827年出版。近代的研究使长期以来加在达格对尔身上的光辉暗淡了。他这位收藏家只知机械地编纂他的卷帙浩繁的材料，并无批判才能，而且常常不能鉴别真伪，甚至堕落到剽窃。 
 

注





还有三位英国教士需要提一下：威廉·凯夫（1637—1713）。竭尽漫长的一生精力研究教会史，编写了《教会历史著作汇览》（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historia litteraria
 ），只编到14世纪初，后来亨利·霍顿（1664—1694）写的《神圣的英格兰》（Anglia Sacra
 ）就是它的续编。 
 

注





颇为有趣的是，除了科顿和塞尔登之外，17世纪英国这些古文物历史家都是同情保王党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迅速而激烈的变革时期，他们尊重传统的缘故吧。清教徒只知自己创造历史却不重视史学。他们对过去不感兴趣，对现实却津津乐道。他们那些历史作家大都是真正的政论家。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是古文物家。

唯一受到史学精神感染的清教徒就是约翰·剌士卫司 
 

注



 。他是下院一位助理书记，后来当了费尔法克斯勋爵 
 

注



 的秘书。他之所以编写那部《私人所写关于国事、重大法律事件和五次国会中著名议程的片段文字的历史资料汇编》（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Private Passages of State，Weighty Matters of Law，Remarkable Proceedings in Five Parliaments
 ）（伦敦，1859年），据他说是因为他相信，“后世任何人只以我们这个时期出版的那些小册子为依据，是不可能编写一部真实历史的，因为这些小册子的出版并无任何控制。”这部《汇编》始于1618年，终于1649年。

1660年的复辟带来重视档案资料的新时期，不过时间很短。查理二世统治时期，被任命为记录保管员的普麟 
 

注



 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想方设法拯救这些文献的，“多年来这些文件一捆捆地乱堆乱放在白塔 
 

注



 恺撒教堂最黑暗的角落里，在蜘蛛网、灰尘和污垢下霉烂。”他说他曾雇用许多士兵和妇女把它们从尘土中搬出，弄干净，这些人很快便腻烦了这种讨厌的工作，把这些文件扔下就走了，几乎和原来一样肮脏。普麟发现“许多稀有的、古老的、贵如珍宝的、黄金般的记录”。 
 

注





英国历史学者对传统和古代事物无比尊崇，就是因为他们有了赖麦的《文苑》（Foeldera
 ）——多么响亮的名称啊。 
 

注



 托马斯·赖麦是约克郡一位骑士乡绅之子，曾就学剑桥，1673年取得律师资格。他写了一本戏剧 
 

注



 并在文艺一些领域毫无成效地消磨了15年时光， 
 

注



 在这方面现在人们还记得他，这主要是因为麦考莱把他描写成“历史上最坏的批评家”。1672年，他接替另一位糟糕诗人沙德卫尔 
 

注



 担任王家史官；同一天，圣诗的曲解者塔特 
 

注



 被捧为桂冠诗人。赖麦受命编纂国家档案。自从第1卷出版后，他受到唾骂并饱尝贫困之苦。他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在书的开端发表了马康三世 
 

注



 对忏悔者爱德华 
 

注



 表示敬意的一篇伪造文件，激起整个苏格兰民族的怒火。赖麦自己花钱雇人抄写付印，未得到财政部补偿。法律上并未制定出版这部书的条款，第一次支付的100镑来自没收的一位天主教牧师的财产。1697年他用去210镑，只从财政部领到“200镑的彩票，我从中实得160镑”。到1698年8月，他已用了1253镑，但只领到500镑。甚至当女王安娜受理他这一案时，财政部仍然把他提出的600镑的正当要求削减为200镑，直到断气之日，他一直都没有领过作为一位编者的劳动报酬。

17世纪的英国史学的博学时代，不论在出版的数量上还是在批判精神上，与同时期的法国比较起来，应该认为是相差甚多。这个时期政治不稳，而且最后形成动乱局面，无疑地对产生这种缺点起了一部分作用。但其根源比这个更深。和罗马决裂，诸修道院被解散，牛津和剑桥两大学高等教育的堕落一直延续到19世纪（牛津改革法案，1854年），这些情况对英国历史研究说来，都是不利条件。英国学者们为解决争论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辛勤劳动，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之所以进行工作，以及造成这项工作的性质如此特殊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希望真正地而且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前一个时期的动乱和狂热中、在内政和宗教斗争中造成的那些问题，但他们并未如愿以偿”。 
 

注



 塞尔登以开阔的胸怀，向过去这一切提出了真诚的呼吁，他比上述所有那些人都更具有历史观念。他在他的《什一税史》（History of Tythes
 ）献词中有一段话，流露出他的心情：


它〔古代〕也有硕果累累的极其可贵的东西，使我们今天在国家、法律、历史和对优秀作品的理解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心明眼亮起来。忽视或仅仅庸俗地看待古代这部分知识只能说明我们宁愿保持愚昧。而这种愚昧只有在和往昔千百年间的经验和观察对比之下我们的生命过于短促这一点可以容许。而往昔这些经验和观察却可以给我们积累如此众多的岁月，以致我们好像早在开天辟地时就活着似的。


正如17世纪爱尔兰学者那些历史著作都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写的那样，爱尔兰学术界值得注意的一部著作《四大名家写的爱尔兰王国年代记》（The 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by the Four Masters
 ）也是这样。它是1632—1636年间在多尼戈尔芳济各会一所荒废的修道院里一间孤独的茅舍里编写的。编者是迈克尔·奥克累利、迈克尔·康纳里、库科格里·奥克累利和费尔非撒·奥穆尔康里。 
 

注



 詹姆士·威尔爵士（1594—1666）这位爱尔兰学者属另一类型。他是一位文物家，1639年出版了一部《爱拍尼亚 
 

注



 作家汇览》（De Scriptoribus Hiberniae）。他是塞尔登和科顿的朋友。

1688年的英国革命不仅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变革，而且是学术气氛上的一次大改变。共和时期 
 

注



 压抑学术，甚至密尔顿在那些年也不再是一位学者或人文主义者了。复辟时期也不重视学术发展。学问上仅有的表现大多是在自然科学方面（如波义耳 
 

注



 ）。但在1688年后那50年却由于产生了少数历史家而值得注意，在追溯自己国家往昔方面，他们即使并未丰富人们的想象，却也启发了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说英国没有像法国那样的修道士，它却也有一些文物学家和渊博的历史学者。 
 

注





下列各位只需顺便提一下：《奥梦德公爵詹姆士 
 

注



 传》（Life of James Duke of Ormonde
 ，1736年）的作者坚强的詹姆士党人托马斯·卡特 
 

注



 （1686—1754） 
 

注



 和《英国宗教改革年代记》（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
 ，1709—1731）的编者约翰·斯特赖普（1643—1737）和乔治·喜克斯（1642—1715）（他和汉弗莱·汪利一起应被视为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创始人）。现在较详细地说说托马斯·赫恩（1678—1735），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专门编纂其他学者的著作的人。1699年他在牛津毕业后，立即被任命为博德利图书馆助理员，因为还在大学读书时，他爱好并通晓书籍的声誉就已经建立起来了。1712年他升任第二管理员，根据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还兼管门房，这样就可以随时进出图书馆。1716年他因为不愿宣誓效忠政府而辞职。和卡特一样，赫恩也是一位詹姆士党人。他在余年为英国前辈学者许多著作的出版做了准备工作。他是一位作书目提要的人，并不是一位历史家，但因为他便利了别人的研究工作，也是值得纪念的。吉本厌恶赫恩有詹姆士党派情绪，在列举了帕克、萨维尔、卡姆登、斯柏尔曼、特威斯登和塞尔登等人之后，关于赫恩，他写道：


最后一位深深挖掘〔有学术水平的历史著作〕宝藏的人就是托马斯·赫恩。……他那琐碎而无人知晓的辛勤劳动，他那贪婪而不分好坏的胃口以及他那粗糙而庸俗的笔调和趣味，使那些懒惰的智者〔暗指波普 
 

注



 的《愚人叙事诗》（
 
Dunciad

 ）〕拿他当笑料。但不能否认托马斯·赫恩确曾收集许许多多人家收庄稼时丢下的麦穗；即使说他自己写的那许多序言都是些粗糙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他编辑的东西却很准确而有用，都是值得推荐的。


赫恩死后六个月，他的文物爱好者同行圣阿萨夫主教托马斯·坦纳（1674—1735）也去世了。他同许多与他同一类型的人一样，只能收集事实，但不能解释。他刚刚21岁时就出版了《著名寺院》（Notitia Monastica
 ）一书。在他去世后的1744年，这部书又以大大扩编了的版本出了一次。 
 

注



 但他那经久不衰的名声却是由于他的《不列颠—爱拍尼亚文库》（Bibliotheca Britannico-Hibernica）一书，这是一部“罗列作家的词典，有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利兰 
 

注



 、巴尔 
 

注



 、庇兹、威尔、凯夫 
 

注



 和尼科尔逊等人较早的著作”。 
 

注





在英国中世纪史的学术造诣方面，很少有比大卫·威尔金斯（1685—1745）的《公元446—1717年间大不列颠和爱拍尼亚宗教会议》（Concilia Magna Britanniae et Hiberniae
 ，446—1717，四卷，伦敦，1737年）一书更为杰出的范例了。这部书的前两卷是一个世纪以前由斯柏尔曼编的，他死前未能完成。这两卷包括中世纪宗教会议的讨论用拉丁文记录的时期。威尔金斯把这些记录继续编了两卷。主要部分是用英文写的，而且是按原始记录的准确的拼字法写的。这部书在被哈登和斯塔布斯的著作（牛津，1869—1878）取代以前，一直是最难得的一部。 
 

注





上文曾提到共和时期对历史研究漠不关心，除了剌士卫司的《汇编》（Collections
 ） 
 

注



 以外，仅有的一点成就都是保王党一派的学者完成的。王政复辟时期自然不会热衷于推崇克伦威尔时代，而女王安娜时代对它也是极不重视的。1742年托马斯·伯奇 
 

注



 补救了这种疏忽，这年他出版了《瑟洛 
 

注



 公文汇编》（Thurloe's Slate Papers
 ），七卷。瑟洛曾任克伦威尔的国务会议秘书兼共和政府外交部长。他的资料来源异常丰富而准确，无论国内国外事件的消息，都是这样，因而据说，“克伦威尔就是通过他才对欧洲各国君主的秘密了如指掌的”。在复辟时期瑟洛把那些公文藏了起来，直到伯奇才把它们公开。 
 

注





博学时代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者已经介绍完了。但从塞尔登到威尔金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托马斯·马多克斯（1666—1727）。他研究的深度和学术质量为女王安娜时代增光。马多克斯的《英国财政部的历史和古代制度》（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Exchequer
 ）虽然早在1711年就已出版（第2版，1769年），而且部分地被后来的著作取代，但从未被挤掉，而且至今仍然是“这方面最好的权威”。马多克斯是国库大臣记录室文书，是英国第一位深入钻研卷宗和其他公共档案的历史学家。在他撰写这部书以前——他还写过一些其他著作——英国行政制度史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题材。马多克斯在书前加上的他谦逊地称为“以信代序”的那篇文章，不只是一篇关于材料来源的综述，更可贵的是它还是探讨历史批判的性质和方法的一篇论文。遗憾的是知道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整篇文章值得每位研究历史的人仔细阅读。 
 

注



 其中有句话颇为崇高，即：“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写历史就是一种宗教行为。”

今天我们这一代，有卓越的牛津历史学派和剑桥历史学派，很难理解18世纪英国历史研究的凄凉处境。在那个时代，真正历史学者在学术界如鱼得水的人少得很。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 
 

注



 记述的18世纪牛津和剑桥历史教学情况表明这种教学已堕入多么使人丢脸、多么荒诞的深渊。

1724年乔治一世为每所大学设置了近代史和近代语讲座。剑桥大学欢迎这项赏赐，只是期望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给自己的学生们充分的训练，以便使他们能够在贵族青年赴大陆旅行 
 

注



 途中代替外国人当导师。在牛津情况甚至更为落后。 
 

注



 亚当·斯密 
 

注



 原来是牛津大学巴立奥尔学院 
 

注



 一名学生，1741年还没有获得学位就被开除，因为学校当局发现他阅读休谟 
 

注



 的新著《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就突然把他抓走了。离开牛津对斯密大有好处，因为在格拉斯哥大学（当时正在鼎盛期），他能够听到他希望听到的更丰富的思想，这是他在牛津不可能指望听到的，因为当时牛津正处在最衰落的时期。丢掉巴立奥尔那一百懒汉俗子，来到格拉斯哥这五百名热心求知的学生中间，绝不是什么损失。

英国历史精神的缺乏和对档案资料研究的忽视，引起吉本的极度不安。 
 

注



 他在名为“一篇演说及其他”（An Address & c．）的那篇高尚的文章里，悲叹学术界如此无所作为，想方设法唤醒英国史学界认识自己的职责和时机，但他的心机白费了。


〔他写道〕我们邻国的成就，和我对我们自己潜力的了解，很早很早就使我产生了一个希望：我们用拉丁文写的中世纪回忆录，《英格兰作家全集》（
 
Scriptores Rerum Anglicarum

 ）有可能在英国以配得上这个题目，也配得上这个国家的形式出版了。这确实是我很久以前的希望。有一个时期，当《罗马帝国衰亡史》把我和法国第一批史学家紧密地联系起来的时候，我（在一个附注中）承认柏尼德提文库的价值，并表示了我的愿望：像这样的全国性的工作也许会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引起人们效仿。我的希望落空了。这个激励没人感觉到，仿效的火种也没人点燃；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没有这种企图或打算快13年了，这13年本来是足够使这项计划完成的。在这段时期，绝大部分时间我不在英国：不过在我同我们的学者和著名的书商们谈话的时候，有时还找到机会介绍这个使人喜爱的题目。只要我仔细介绍对历史如此有利、对国家又如此光荣的这项事业的好处，人们就洗耳倾听；对这项事业成功的普遍希望似乎占了上风；但我们刚刚认真探讨促其实现的最好措施，并使这一引人入胜的设想变成实际行动时，刚要迈第一步，马上就被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编者的选择问题挡住了去路。……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到我们英国的穆拉托里 
 

注



 。…… 
 

注






吉本为这个深思熟虑的全集编纂计划所选择的编者是约翰·品克顿。但这个伟大计划终于化为乌有了，直到1858年在卷宗档案总管指导下建立起编写《中世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编年史和回忆录汇编》（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the Middle Ages
 ）这套丛书的机构时，这个计划才得以实现。 
 

注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大陆上的情况。

西班牙现在在科学的书目提要工作方面虽说远远落后于西欧其他各国，但三百年前在这方面却是走在前头的。1597年一位有学问的律师卡斯蒂略·得·博巴第拉出版了两卷《对总督和诸侯的政策》（Politica Para corregidores y señores de vassalos
 ），这部书是腓力二世统治时期有关西班牙地方行政制度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宝库，并曾于1608、1750、1759、1775年一再重版。尼古拉·安敦尼奥（1617—1684）的《古代西班牙书目提要》（Bibliotheca Hispana Vetus
 ）和《新西班牙书目提要》（Bibliotheca Hispana Nova
 ）被称为“较以往任何历史书目提要无比优越”的书，而且“至今仍然是无法取代的、不可或缺的”。前一部书是从罗马时代到1500年的西班牙文学史。后一部是论述1500—1684年间西班牙作家的著作的。 
 

注



 在资料收集方面，我们感谢西班牙属尼德兰 
 

注



 的三位耶稣会学者的功劳，他们编的四卷对开本，包括了中世纪和16世纪西班牙著名史家的著作：《西班牙史例证或西班牙、吕息坦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作家著作汇编》（Hispaniae illustratae，seu rerumurbiumque Hispaniae，Lusitaniae，Aethiopiae，et Indiae scriptores varii
 ）（法兰克福，1603—1608年）。前两卷是耶稣会一位有学问的成员安得累阿斯·勺塔斯（1552—1629）编的；第4卷是他的兄弟佛兰西斯卡编的，第3卷是约翰·匹斯托里阿编的。18世纪中叶（1747年）有一部后来在1879年扩编至51卷的丛书《神圣西班牙史》（España Sagrada
 ）第1卷出版了。这部书类似法国的《高卢基督教徒》（Gallia Christiana
 ），是一部教会资料宝库。所有西班牙小部头修道院编年史都收入其中。这部丛书开头部分是奥古斯丁派一位修道士恩里克·佛罗雷斯编的，后来由这个教派其他学者续编到9世纪中叶，然后由历史研究院接手并完成其出版工作。 
 

注





在德国，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结束，任何种类的学术研究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并无其他原因，单单这么多的图书馆被毁这一项就够了。所遭破坏比新教诸邦为轻的德国天主教地区，耶稣会大权在握，他们对神学更感兴趣，不像比利时境内他们的玻兰达斯派弟兄那样喜欢研究历史。而且，德国境内的耶稣会成员不同于他们在尼德兰和法国的同行，他们深深牵入政治斗争，而且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朝廷里还握有大权。17世纪德国著名的新教史家有两位，天主教史家有一位。两位新教史家是赫尔曼·康林 
 

注



 和伟大的莱布尼茨。康林（1606—1681）在他的《日耳曼法律起源》（De origine juris Germanici
 ）（1643年）一书中，把日耳曼法律研究建立在历史基础上；在另一书《日耳曼帝国的范围》（De finibus Imperii Germanici
 ）（1654年）中，他论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辖境以内各国之间的关系。不过，他的最杰出的成就却是在1672年，在那一年他证明了林道特许状是假的，这是在马比昂以前最好的历史批判论文之一。 
 

注





康林这位学者兴趣广泛多样。他在医药学、自然科学、神学、语言学、历史和法律等等方面所作贡献至今仍受人称赞。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为法学和政治科学开辟了新途径。据洛瑟说，在政治经济学或统计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最早形成恰当的观点的人就是他。在讲授日耳曼公法时，他采用了一种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新方法，因而在这方面比萨焚宜早了一个半世纪。他的最大成就是把直至16世纪的日耳曼法律从头至尾的发展勾画出轮廓。他的《日耳曼法律起源》首先精明而系统地论述了这个国家业已被民法抛到幕后的不成文法，然后把接受罗马法的情况和限度讲得一清二楚。然而，康林的性格和他的才干不相称。“他属于危险的律师一类：在政治问题上不是让正义的信念支配自己的行动，而是让党派关系牵着鼻子走；作判断不是以是否合法为标准，而是玩弄权宜之计。”甚至他提出的意见和他全部政治活动常常都是由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从权势人物那里得到宠爱和报酬的念头决定。他当了法国王廷年金领取者之后，曾一再主动撰写赞成让路易十四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文章，而他的法律建议也支持“再联合议会” 
 

注



 开始执行的剧烈政策。

德国天主教史学界有一位杰出的柏尼德提派历史作家奥地利人伯尔拿·柏兹（1683—1735）。他也像当时那些法国作家那样广泛旅行，他去过奥地利、巴伐利亚、比利时、法国等地；在法国曾会见马比昂和蒙福孔。他写了许多著作，其中最伟大的是《最新逸闻宝库》（Thesaurus anecdotorum novissimus
 ）（维也纳，1721—1729年，七卷）。他的兄弟哲罗姆·柏兹（1685—1762）声誉较低，是一位世俗教士，寿命很长，一辈子当档案管理员。他编了一部《奥地利古代天才作家著作汇览》（Scriptores rerum Austriacarum veteres ac genuini
 ）（莱比锡，1721—1725年，两卷）和一部《圣利奥波尔德史》（Historia S．Leopoldi，Austriae marchionis
 ）（维也纳，1747年）。 
 

注





但是，未免令人惊异的是，在匈牙利竟然发现一位富有博学精神的史学家，即史梯芬·卡托纳（1732—1811），可称为匈牙利的柏兹。他曾在耶稣会受教育，后任蒂尔瑙 
 

注



 大学教授。当皇帝约瑟二世规定一切课程全部用德文讲授时，他就辞去教授职务，当了卡洛克撒大主教区的图书馆长，晚年当了波得拉格修德院住持。他主持并编辑了《匈牙利王国历史批判》（Historia critica regum Hungeriae，884—1810）这部书共计43卷，用了40年时间（1778—1817年）才出全了。 
 

注





丹麦历史的认真研究是在17世纪末才开始的。当时克劳孙把斯诺累·斯特拉孙 
 

注



 的著作译成丹麦文；安格里姆·约翰逊前往冰岛收集手稿；奥尔·沃姆研究古代丹麦文物，从而奠定了北方考古学的基础；托马斯·巴托林写了一部记述北欧古物的大部头著作； 
 

注



 托费孙破题儿第一遭对北欧英雄故事（Sagas）进行批判性研究。 
 

注



 他经常进宫把古代冰岛文献翻给国王腓得烈三世听，国王克里斯兴四世也照此办理。18世纪曾协助巴托林工作的阿诺·马格纽逊在冰岛花了十年时间除收集各种古遗物外，还搜罗文献，甚至找到农民家里。他带着收集到的东西搭一只丹麦军舰到哥本哈根。但是多么不幸啊!他的全部辛劳的成果在1728年哥本哈根一场可怕的大火中差不多全部化为灰烬。剩下的一点点送给大学了。

不过并不是一切都丢掉了。钻研学术的精神保存下来了。丹麦也已作好准备，要进入博学时代了。雅各·兰给贝克（1710—1775）是一位贫穷的神学研究者。他决心研究历史。为了使他的研究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基础，他还学习了冰岛语文。早在20岁时，他就在王家图书馆里得到一个职位。高僧布克和他的同事们以及那些后继者为中世纪法国史学所做的工作，兰给贝克单独一个人就在他的《中世纪丹麦诸作家著作汇览》（Scriptores rerum Danicarum medii aevi
 ）一书中将中世纪丹麦史完成了。这部汇览包括所有兰给贝克能够找到的记述11至16世纪丹麦历史的年代记和编年史，特许状和证明书。1770年第1卷已完成，但兰给贝克无力付印。他和一位有钱人家的女儿结婚，从而得到了他所需资金。第1卷和第2卷于1772—1774年间出版。在第4卷即将完成的时候，兰给贝克就死了。一位优秀的学者和他的忠实朋友彼得·弗雷德里克·苏姆 
 

注



 在1776—1792年间做了准备工作，设法使第4至7卷付印。第8至9卷直到1834年才出版。吉本说得对：“小小的丹麦，它那捉襟见肘的财源本来可以作为忽视历史研究的借口；但它竟然使英国学界自惭不如。”

17世纪初，意大利史学已是奄奄一息。斯卡力泽表示了对它的轻蔑，意大利学术的光荣是自然科学，伽利略是这方面的天才。意大利只有两位学者挽救了史学，其中之一还是一个被流放的爱尔兰人。第一位是斐迪南多·乌格里（1595—1670），他是佛罗伦萨昔妥派一位修道士，他的《神圣的意大利》（Italia Sacra
 ）是一部按主教区分类的文献汇编。 
 

注



 路加·沃定（1588—1657）是爱尔兰圣芳济各会一位修道士，一生大部时间住在罗马。他的《小年代记或圣方济各会制度纪实》（Annales Minorum seu trium ordinum a S．Francisco institutorum
 ，1208—1540）是博学时代圣芳济各会史学中一部巨著， 
 

注



 沃定是爱尔兰人，1588年生于沃特福德 
 

注



 ，他在无敌舰队 
 

注



 覆灭的那年以后不久被带到西班牙，在里斯本一座爱尔兰学院受教育。1604年成为圣芳济各会一位修道士，他早年好学的名声使他在萨拉曼卡大学获得神学教授职位。腓力三世 
 

注



 统治时期，他伴随圣芳济各会员卡塔赫纳主教第亚哥·得·托雷斯前往罗马，任圣以锡多爱尔兰学院院长，余年一直住在罗马，1657年去世。1650年在他授意下重印了《圣芳济各会兄弟人名录》（Syllabus Fratrum Minorum
 ），这本小册子是在都铎王朝被处死的英国圣芳济各会修道士一张名单，后来这部书非常稀少，因为原来印的那些大部分都弄到英国，被伊丽莎白女王查获后焚毁了。 
 

注





人们可以把意大利学术研究的情况说到18世纪就把它扔下，这倒很方便，因为需要讲的东西已很少了。不过这点儿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在这片国土上巴洛尼阿斯的无能仍如阴云压境，博学时代意大利的史学是愚昧、宗教偏执、粗糙和复古主义的大杂烩。 
 

注



 全意大利只有一位历史学家。

路多维科·安敦尼奥·穆拉托里（1672—1751） 
 

注



 生于摩德纳附近，除了少数年头以外，他一辈子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阅读了查士塔斯·力普西乌 
 

注



 的著作之后引起他对罗马古迹的兴趣。摩德纳公爵的图书管理员巴开尼和莱布尼茨 
 

注



 还鼓励他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注



 虽然被任命为牧师，但后来在圣职上从未升迁。他在米兰著名的安布洛兹图书馆当了五年馆长——在这个职位上，他是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前任——但在1700年巴开尼死后，他又被公爵召回摩德纳，这是因为莱布尼茨对那些档案被忽视的情况提出的苛刻批评伤了公爵的自尊心。穆拉托里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余年。 
 

注



 他的全部著作原版计达46卷对开本和34卷四开本。穆拉托里花了15年时间，专心编校《意大利作家汇览》一书，这是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 
 

注



 它是6至15世纪意大利诸史家著作的汇总，每部著作开卷都是一篇批判性序言，并添加附注。这部书的补编《意大利古事记》（Antiquitates
 ） 
 

注



 ，是记述中世纪意大利政治、制度、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历史的许多文献的汇总，还附有许多短论，穆拉托里在序言里说：


我首先记述的是意大利王国诸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和其他官长；然后再研究政治制度的各种形式和普通公民的习俗；某些阶级的自由、特权和其他阶级受奴役的处境；法律、裁判方式，军事制度；艺术、科学和教育；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和内政史上的其他事情。 
 

注






吉本把这些书说成是，“论述处在比较黑暗的时期的意大利人民的习俗、政府、宗教等方面的一些奇特的论文，附录大量特许状、编年史等文件”。后来穆拉托里把这些论文译成意大利文。这是他在国内成名的基础。《意大利古事记》第3卷里有著名的“穆拉托里片段” 
 

注



 ，是早期教会史最古老的资料之一，穆拉托里从编纂手稿转到钻研铭文，著有《古铭文新文库》（Novus thesaurus veterum inscriptionum
 ），其第4卷记述了一些基督教碑铭遗迹。他在一生最后那五年（1744—1749）里，专心撰写《意大利年代记》（Annali d'Italia
 ），这部书在他去世后以18卷八开本出版。吉本把这部书说成是“从耶稣降生到18世纪中叶的一部准确而有用的意大利史略，但未免太枯燥无味”。他还说穆拉托里本人“在意大利史方面是我的指路人和老师”。 
 

注





在旧制度下，法国所有历史学者中间，圣泽芒柏尼德提派作为一个团体仍然最忠于伟大的学术传统。在18世纪初那些岁月里，教会学术界差不多完全致力于文献资料的编纂和出版，相对地说，叙事史如年代记和编年史等则被忽视。度申 
 

注



 开始的辛勤工作已无人接替。科尔伯特不但关心这些历史学者的辛勤劳动，而且还以金钱资助他们。 
 

注



 1676年，他召集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商讨安得烈·度申制定的计划如何实现的问题。 
 

注



 但并未获得进展，他的逝世又使这个计划停顿下来。后来兰斯大主教勒·台里耳把它重新提出，还找马比昂商量。但马比昂觉得他自己那个教派的历史应享优先权。又过了一些时候，爱好学术的大臣达基索任命《法兰西文库》（Bibliothèque de France
 ）作者勒·隆神父负责这项工作，但他的逝世很快就又使这项工作停顿下来。然后在圣摩耳圣会道长圣马特高僧登尼斯推荐下，高僧布克奉命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

出自圣泽芒修道院的一部流行最广泛的、人们最熟悉的、前所未有的史册就这样开始动笔了。书名是《高卢和法兰西作家文库》（Rerum Gallicarum et Francicarum Scriptores
 ）或《高卢和法兰西历史著作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s et de la France
 ），至1328年止。高僧布克在1738—1752年间亲手编辑了前8卷，豪第吉尔、波里亚、豪索、普列谢等高僧编的是第9至11卷；克力门和布来埃尔两位高僧于1781至1786年间编成第12、13两卷，第14卷刚刚接近完成，法国革命就爆发了，布来埃尔被逐出他的修道院，不过他那些资料却救出来了。虽然在群众对全体教士的冲天怒火中，他被迫脱下僧袍，但他在这场风暴中仍然暗中继续工作。在恐怖时期的疯狂业已过去之后，法兰西研究院在执政府统治时期的1796年决定恢复这项伟大工作，英雄的布来埃尔从孤独的隐居处被召回监督《汇编》继续进行。

“他那个教派的传统的最后一位保存者”，即这位虔诚的、英雄的学者在1805年就成了旧制度和拿破仑时代的联系环节。人们对他极其尊重，当他年纪太大身体太弱、不能参加研究院会议时，一项史无前例的决议在会上通过了：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要认为他在场。他于1828年去世，活了95岁，他一个人独力完成了第14至18卷（1806—1822），并开始编撰第19卷。这一卷后来由诺兑和多努于1835年完成。 
 

注





《高卢和法兰西历史著作汇编》是博学时代最后一座丰碑。在这些巨大对开本的准备工作中，手稿总要经过精心核对，这一点就用不着说了。每一卷都有许多渊博而精细的例证——讲解各种制度、法律、历史、世系等等的论文、年代摘要、专门术语表、历史和地理索引，以及把来源不同的各种记述连接起来使之成为表格式的叙述。然而，《汇编》在方法上也有一些缺陷。在高僧布克前后的其他伟大历史编纂家——如匹陶、度申父子、崩加、斯特鲁维阿、莱布尼茨、穆拉托里和兰给贝克等——实际上是所有其他编纂家，采用的都是简单而自然的方法，即把原文按照发现时的原样毫不改动地出版；把各位作家尽可能按时间顺序，即按作者生活的世纪，或按他的著作撰写的时间进行编排。用这种方法，历史写作的发展和承继情况就保存下来了。尽管事实上中世纪许多编年史都是跨世纪的，而且常常是既重复又冗长的，但这种编排法还是正确的、简单的。高僧布克和他的继承者并未采用这种编排方法，他们用的却是另一种，即把某一时期以内的一切资料，统统收入一卷之内，把叙述再按时期先后划分为章节。事实证明，对使用过《汇编》的每一位学者说来，这种编法都会把人搞胡涂了。更糟糕的是，许多文件都被删掉了。所有被认为是无稽的、不相干的，或重复的，或在别处出现过的资料都被剔除——有时遭殃的是某部编年史整整一卷，有时是一章，有时一行，有时一个字——于是，在这样修订之后的原文，被分割成或大或小的许多部分，然后按年代顺序排列起来。其后果是，学者在研究其一个论题时，常常必须连续翻阅好几卷去搜索他需要的东西。这样一来，文献的完整性就被破坏了；性质也搞得面目全非了。构成单独一个时期的腓力一世、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这几个朝代的文件素材分散在五大卷（即第12至16卷）对开本中。第12卷包括出自124位不同作家的摘录；第13卷包括64位；第14卷，180位。撰写这个时期的每位作家都被肢解，只有路易六世本纪的作者苏加例外；人们弄不明白他是怎么逃脱了对作家普遍大解剖的厄运的。 
 

注





然而，18世纪同属这一类的其他历史著作并不在少数。马太纳和雕兰德两位高僧（有人诙谐地说：“这两位的名字连在一起，活像一个古董行。”）留给我们《新逸事文库》（Thesaurus novus anecdotorum
 ）对开本九卷（1717年）和《古代作家与历史、教义、道德、名著大汇编》（Veterum Scriptorum et monumentorum historicorum，dogmaticorum et moralium，amplissima collecto
 ，1724年），对开本九卷。

高僧布克及其后继者和马太纳、雕兰德两位高僧符合圣泽芒传统。但是，甚至在圣泽芒，18世纪初也出现了政策和兴趣上的变化。法国一系列省区史已订出编写方案，其中一部分也已执行。1789年革命的爆发把这项计划打断了。这些专著中有得维克和瓦伊塞特合编的《郎格多克 
 

注



 史》（Histoire du Languedoc
 ）（五卷，1730—1745年），是这类著作的典型；罗宾诺和摩立斯合编的《布列塔尼史》；以及高僧普隆社的《勃艮第史》。 
 

注





18世纪圣摩耳派另一种浓厚的兴趣是史学方法和辅助学科。马比昂曾在他的《古文书学》一书中指出这条道路。除了这部关于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著作外，18世纪又增加了一部关于年代学的巨著，《检验年代的技术》（Art de vérifier les dates
 ）。这部书的作者是当坦、雕兰德和克雷梦舍诸高僧，最初是以一卷本形式问世的；后来（1770年）高僧克力门又把它扩编成三卷本，第3版是在1783至1787年间大革命即将爆发时出版的。在所有圣摩耳圣会的作品中这部书是最不能令人满意、被推翻之处最多的一部。

1710年，在法国教士大学上，某些学识较高的与会者知道乌格里的《意大利教会史》（Italia Sacra
 ）即意大利各主教区历史沿革概观，人们希望仿效此书，并申请圣泽芒修道院诸修道士在法国从事同样工作。1715年《高卢基督教史》（Gallia Christiana
 ）第1卷出版，这又是一部足以为他们的学术增光的大丛书。第1卷开头就是一篇渊博的序言，记述了罗马帝国治下的高卢的基督教史，不幸的是，这部书不是把最重要的主教区放在前边，而是按字母顺序排列，即阿尔比（Albi）、阿尔（Arles）、阿维尼翁（Avignon）、奥什（Auch）等等。到第5卷完成时，这个计划在教廷的同源敕书（Unigenitus）敕令下停止进行了，因为圣泽芒某些学者被怀疑沾染詹生主义 
 

注



 。第6卷于1741年在巴黎出版，从那时以后，工作进展缓慢，直至法国革命爆发。《高卢基督教史》最后一卷在19世纪后半期由铭文学院完成。但有些小主教区的历史仍然没有写。 
 

注





德·昆西 
 

注



 曾抱怨说博学时代这些伟大学者“作为思想家都是很不像样子的”。 
 

注



 马克·帕蒂森反驳说“思想并不是他们的职业”。 
 

注



 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并批判地编写历史资料。在学术史上各个时期总会有些人关心史实较少，关心其意义较多。在法国就是这样，甚至在17世纪还是这样，到18世纪，希望用解释和捏造取代史实的一类学者的人数还大为增加。很多这类学者都认为过去的情况对现在有教育意义。博兰维尔耶伯爵就是其中之一。1689年一个要求恢复三方议会的运动在法国出现。为了恢复三方议会，贵族们必须召开会议。于是，有许多询问性的传单寄给各地首长，要求他们把有关各省政府旧制度的汇报送来。各地反响不大，而且关于这些汇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在1727年，博兰维尔耶审查了这些汇报。结果写成一部著名的《法国古代政府史》，这并不是记述战争和外交的历史，而是一部制度史。这部书把制度史搞成法国的时尚，从那时起，这种兴趣就成了法国史学界突出特点之一。博兰维尔耶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古老贵族家庭。他给法国的弊端开的药方完全是贵族气息的。复古大权完全操在贵族手中，就像法国腐化的根源在于路易十一和他的继承者削弱了贵族的权力和威信那样。

几乎与此同时，第三等级在杜波住持（1670—1742）所著《法兰西王国创建史评》（Histoire critique de l'és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1734年）一书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杜波是博韦 
 

注



 一位商人之子，是这个城市的自由市民和参议员，他的意图很清楚，他争辩说，法兰克人的“征服”是罗马高卢省人民和法兰克人之间自愿达成协议的结果，当初并没有贵族阶级。虽然杜波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但他却也发现了罗马制度的延续性以及罗马社会在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统治下残存并继续发展的这个重要史实，路是他首先指出的，后来才由基佐 
 

注



 和浮斯退尔·库朗日 
 

注



 加宽成一条康庄大道。

迦伯列·玻诺·得·马布里（1709—1785） 
 

注



 更为广阔、更为马虎地涉猎了历史领域。他曾受教于耶稣会成员，成为国务部长通桑住持的被保护人，他厌倦宫廷生活；由于他有自由主义倾向，就研究历史去了。他是一位受欢迎的多产作家，著书论述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法国的典章制度。他甚至还写了一部美国史——而且是在1784年写的！他作为一位制度史家的声望传播极广，以致1771年波兰制定宪法时，都曾向他请教。

杜波和马布里如果不是由于他们是法国史学上一些重大转变的例证的话，便不值得一提了。这些转变之一是显示出在制度探索方面的新兴趣。另一种转变是对歪曲的或偏颇的解释毫无批判的态度，这表明解释史实亟需素养。这个弱点早已有所表现了。16世纪亚得里安·得·瓦罗亚把墨洛温朝诸王说成早期波旁诸王，而且还鼓吹一种惊人的假说，即法兰克人是罗马化的高卢人，他们的统治是施仁政。梅则雷把这个异想天开的观点发扬光大，硬说日耳曼大迁徙时代 
 

注



 除盎格鲁-撒克逊人外，所有日耳曼部落都是高卢人，还说伦巴第人真正属于凯尔特血统。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法国的夫累勒对这种“凯尔特迷梦”提出异议。然而这种说法却博得路易十四的欢心，甚至当夫累勒在铭文学院当众宣读论文，坚持他的论点说法兰克人的祖先本身就是日耳曼人，其核心部分很可能是恺撒所说的息坎布赖人，国王听了还怒火万丈，把夫累勒关进巴士底监狱了呢。

法国宪法史或者宁可说是制度史在人们心中唤起的兴趣，后来由布勒基尼为他编撰的那部巨大的法兰西王国王家《法令汇编》（Ordonnances
 ）写的那些著名的序言（1763—1790）继承下来。在序言之一“城市公社回忆”（Mémoire sur les communes）中，布勒基尼的见解还是抢在萨焚宜的著名学说——即罗马自治城市历尽沧桑得以残存以及这些自治城市是中世纪城市的继续——前面发表的。布勒基尼这样解释历史是错误的，但他却指出了真正的分析方法，尽管他并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用途和价值。

产生于16世纪、并于17、18世纪继续大量增加的那些学术协会和学院偏重于发展自然科学，对写作兴趣较小。但铭文学院对碑铭和其他史料的研究还是有兴趣的。使研究中世纪晚期史学的人们受惠不浅的就是这个学术机关，因为《第三种族法国诸王法令汇编》（Ordonnances des rois de France de la troisième race
 ）（1328—1514）一书就是由这个学术机关开始编写的（尽管不是由它完成的）。这部巨大的丛书下笔于1725年，法国革命曾使之中断，1847年在帕得苏指导下完成，共23卷。18世纪为这部著作出力的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是布勒基尼（1714—1794）。他除了许多其他工作要做以外，还从英国带回七千多件文献抄稿，都是他在伦敦塔、财政部和英国博物馆找到的。除了为《法令汇编》各卷写的那些序言以外，差不多所有他撰写的东西都可在铭文学院会议纪要中找到。把他撰写的稿件列一张清单，会令人惊讶。据说“他那惊人的活力使他胜利地证明他的事业如何重要，仅仅其中一种就足以使他永垂不朽”。

现在我们已经把博学时代介绍完了，打算把这个时期的历史工作的价值作个估计，回顾一下，我们发现法国学术无论就数量或质量上说都大大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德国有三位著名学者，意大利有两位，西班牙有一位；比利时玻兰达斯派里也有一些学者，人数虽少，却很卓越。英国史学界就质量较高的作家的人数论，可以说仅次于法国。但是英国史学界缺少遍及法国学术界的那种广泛而深入的精神。他们的钻研热忱和渊博程度都差得很远；钻研档案的精神也很差；在这种精神有所表现的地方，也往往不过是好古癖一类东西而已。





[1]
 关于史学上这个重要时期，以任何语言写的著作中都没有全面记载。探讨这个时期写的东西，几乎全是专论或期刊性质的。佛特的书第381—410页有最好的简要说明，附有出色的书目提要，还可参阅他的导言第iii—vii页；这类说明还见于奥古斯特·摩林尼尔的《从原始时期至1494年意大利战争为止的法国历史资料》（巴黎，1901—1906年，六卷），第5卷，第159—170页；在英文著作中可参看G.N.克拉克的《17世纪》（牛津，1929年）第16章和史密斯的著作，第1卷，第6章。在保罗·哈扎那部很好的著作《1680—1715年欧洲道德观的危机》（巴黎，1935年，三卷）里分析并阐明了这个新时代的学术气氛。



[2]
 参阅上卷第521—522页。——译者



[3]
 新教徒主编的丛书，专门攻击天主教的。——译者



[4]
 迦伯列·摩诺的《天主教改革》〔巴黎〕《历史评论》CXXI（1916年），第281—315页。



[5]
 1588年英国粉碎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此天主教的支柱西班牙王国衰落下去。——译者



[6]
 考斯道夫·波根，《书籍爱好者、收藏家及所藏史书》（莱比锡，1922年，三卷），第3卷，第113—119页。



[7]
 1648—1653年间法国贵族反对王权的暴动。——译者



[8]
 参看鄂图·沃尔德的《文化史目录学研究》（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1916—1920年，两卷）；R.埃沃尔德的“哥达图书馆史”，见《图书知识中央报》第18期（1910年），第434—463页；C.P.库波的《英国最重要公文记述等》（伦敦，档案委员会，1832年，两卷），第1卷，第51页。以撒·科利英的《乌普萨拉皇家大学图书馆早期书籍目录》（乌普萨拉，1907年）说明五百册书中差不多每册都是“瑞典劫掠品”的一部分。



[9]
 关于他的著作的完备书目，参阅《大百科全书》第26卷，第992页。他写了大量法律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编订的《西哥德法令》。



[10]
 安得烈·度申的主要著作是：《法国历代国王辉煌威仪的遗迹与研究》（巴黎，1609年）；《法国全境的城市、宫殿、……等古迹与研究》（巴黎，1608年，两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史》（巴黎，1614年）；《保罗五世以前的教皇史》（巴黎，1616年）；以及《从408到1350年勃艮第国王、公爵和伯爵的生平》（巴黎，1619—1628年，四开本；1634年，两卷，对开本）。除这些以外，度申还出版了许多著名法国家族谱系，其中最好的据说是芒模伦西家族史。他的《法国红衣主教与圣徒传》已由玻兰达斯派、马比昂和其他等人刊印。他还出版了朱文那尔的《讽刺诗》译本，以及阿伯拉德、阿郎·沙退和亚田·帕斯揆等人一些著作的校订本。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4卷，第1185—1186页。



[11]
 见本亥姆的书，第217—220页。



[12]
 见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32—134页，关于斯卡力泽，参阅第132—243页。



[13]
 1590年斯卡力泽迁往莱顿接替业已转变为天主教徒的力普西乌，这是16世纪学术的里程碑。参阅《约瑟·斯卡力泽自传》，G.W.罗滨孙将此书译为英文，并附有许多摘自斯卡力泽的书札，他的遗嘱，以及但以理·亥因栖乌和多密尼卡斯·鲍底阿斯的墓前致辞中的引文（剑桥，马萨诸塞州，1927年：哈佛翻译丛书）。至于进一步的情况，可参阅雅各·柏尔奈斯的《约瑟·查士塔斯·斯卡力泽》（柏林，1855年），在〔伦敦〕《评论季刊》第108期（1860年）第34—81页中有详细评论；参阅帕蒂森的书，第1卷，论文第6—7页，和他的《以撒·加索绷，1559—1614年》（第2版，牛津，1892年）；桑兹的书，第2卷，第199—204页；以及尤金和Em.哈格合写的《法国新教或在历史上自称法国新教徒的传记》（巴黎和日内瓦，1846—1859年，十卷），第7卷，第1—26页。



[14]
 高得弗罗父子是胡格诺教徒。父亲从1600年到1621年任海德堡大学法律教授，1621年梯里洗劫海德堡时被赶走，丧失了自己的图书。雅克·高得弗罗生于日内瓦，并在该地度过一生，他的兄弟狄奥多尔·高得弗罗（1580—1649）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定居法国。1617年被委任为王家史官，并数次以大使身份被任用。1649年在蒙斯特逝世。他是一位多产史家。关于三位高得弗罗的著作的全部目录，可参阅《大百科全书》，第18卷，第1145—1147页。



[15]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由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译者



[16]
 参阅上卷第3章。——译者



[17]
 美国史学家（1859—1937），著有《美国史词典》（1894年）及《把美国革命当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1926年）等书。——译者



[18]
 《法兰克王国开国以来的日耳曼史》（莱比锡，1726年）。这部书由托马斯·列第亚德译成英文，名为《古代日耳曼史》（伦敦，1737—1738年，二卷）。这个译本是吉本的主要根据之一，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不能阅读德文。



[19]
 荷兰古典学者（1611—1671），校勘李维、塔西佗等古典作品。——译者



[20]
 本书相关内容。——译者



[21]
 本书相关内容。——译者



[22]
 本书相关内容。——译者



[23]
 见富兰克林·詹姆森的“博学时代”，这篇文章是1905年6月12日在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年一度的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讲稿，载在《〔芝加哥〕大学学报》第10卷（1905年），第19—28页。我觉得引用这一段较长的文字是正确的，因为这篇好文章再也没有重印，而且事实上是无法得到的。



[24]
 关于玻兰达斯派和《圣徒行传》的文献是很多的。参阅Ch.得·斯麦得在《天主教百科全书》第2卷第630—639页上发表的文章，附有许多书目提要；季尔第的书，第190—211页，论“玻兰达斯派”，附书目提要；《比利时本国的传记》，第1卷，第630—641页论玻兰达斯派的文章；希坡利特·得勒赫伊的《三个世纪以来（1615—1915年）玻兰达斯派的工作》（布鲁塞尔，1921年），英译本为The Work of the Bollandists Through Three Centuries，1615—1915（普林斯顿大学印刷厂，1922年）；同一作者的《圣徒传说》（第3版修订本，布鲁塞尔，1927年），V.M.克洛福德夫人根据第2版译成英文，即《圣徒传说，圣徒行传导言》（伦敦，纽约，1907年）；F.贝克斯的《玻兰达斯主义复兴一百周年》，载在《教会历史评论》，第34期（1938年），第270—296页；得·斯麦得关于玻兰达斯派创建者的论文，见〔杂文〕《论高得弗罗伊德·库尔特等》（列日，1899年）第1卷，第297页以下；“玻兰达斯派圣徒传”，见《天主教界》第27期（1878年），第756—765页和第28期（1878—1879年），第81—87页；奥里略·帕尔麦里“玻兰达斯派”，见《天主教历史评论》新3期（1923年），第341—367页和第517—529页；罗伯·列沙特，“玻兰达斯派圣徒行传”，同上杂志，第6期（1920—1921年），第334—342页；萨宾·贝灵谷尔德《圣徒传》（新修订本，爱丁堡，1914年，十六卷）第1卷，导言；《书板》，1922年4月8日特斯顿的著作；B.奥贝，“玻兰达斯派的工作”见〔巴黎〕《两世界评论》，第73期（1885年），第169—199页；红衣主教冉·巴普提斯特·皮特拉高僧，《玻兰达斯派耶稣会教士对圣徒传记集的研究》（巴黎，1850年）；查理·得约伯，《特伦特宗教会议对天主教人民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路易十四时代文学史序言》（巴黎，1884年），第 3 章；恩斯特·芮农，《宗教史研究》（第7版，巴黎，1864年），第301—315页；希坡利特·得勒赫伊，《写圣徒传的方法》（布鲁塞尔，1934年）；G.F.斯托克斯，“玻兰达斯派”，见〔伦敦〕《现代评论》第43期（1883年），第69—84页；F.C.柏刻特等人，《圣芳济会论文集》，第2卷（曼彻斯特，1932年）。



[25]
 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187页。



[26]
 由于这样特殊的编排，引自《圣徒传》的引文不同于任何其他引文，首先是列举出日子
 ，然后举出卷数和页数。



[27]
 柏拉民（1542—1621），1560年加入耶稣会，1955年为红衣主教，主张教皇不但有权掌管精神世界，并且有掌管世俗世界之权力。——译者



[28]
 参阅巴特里克·A.科里斯，“《圣徒传》序言”一文中翻译的一些摘录，此文见《天主教历史评论》，第6期（1920—1921年），第294—307页，引文出自第307页。



[29]
 法兰克国王（628—639年在位）。——译者



[30]
 关于这个题目，可进一步参阅理查·罗森蒙的《马比昂以来古文书学的进步，特别是在德、奥二国》（慕尼黑和莱比锡，1897年），第9—13页；亚塔尔·纪里的《古文书学手册》（巴黎，1894年），第60—62页；F.W.哈尔的《古典经文指南》（牛津，1913年），第110—113页。



[31]
 巴黎一个修道院。——译者



[32]
 原文为Dom，天主教会高级修道士和圣职人员的尊称，姑以“高僧”译之。——译者



[33]
 《古文书学云卷》第2版，1709年；第3版，那不勒斯出版，1789年，两卷。



[34]
 卡迈尔派修道士1156年创设于叙利亚卡迈尔山，是托钵僧的一种，又称自袍修士。——译者



[35]
 犹太传说中9世纪的先知，见《列王记》。——译者



[36]
 阿洛易斯和奥古斯丁·得·巴克尔的《耶稣会作家文库》（卡罗·索美服格尔新校本，布鲁塞尔和巴黎，1890—1932年，11卷），第1卷，1655—1664年，列出了40多篇这样的论文。



[37]
 西班牙中部一个城市。——译者



[38]
 E.巴贝伦，“耶稣会教士和柏尼德提派之间的一次科学争论：古文书学的起源”，见《现代杂志》，第1期（1878年），第297—320页。



[39]
 《教会历史评论》，第18期（1922年），第379—381页；并参阅前边原书第8页的脚注中所列文献。



[40]
 “寺院的收入被挂名的住持在尘俗事务上挥霍了，又常常在放荡生活中挥霍了。这些住持不但不在修道院里居住，而且甚至常常对修道院根本不熟悉。……他们的兴趣是尽可能从自己的住持职位中多捞一把。……在法国这种弊端流行得极为广泛。就是特伦特宗教会议的高级修道士们也只轻描淡写地谈到这点。”引自爱弥尔·夏万的一篇论文，“马比昂高僧和圣摩尔教团史”（巴黎，1843年），见〔伦敦〕《都柏林评论》，第21期（1846年），第218页，全部论文见第217—246页。



[41]
 1577年法国土鲁斯附近费兰寺院创立的昔妥教团（Cistercians）的一支。——译者



[42]
 凡尔登是洛林公国的一个城市。——译者



[43]
 在巴黎城内。——译者



[44]
 在巴黎城外。——译者



[45]
 大多数属于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徒的著作都和马比昂有关。下列为一般常见著作：高僧爱得芒·马太纳的《圣摩耳教团史》，夏万的新校订版（利居盖，1928—1931年，五卷：见《法国修道院文库》，XXXI—XXXV）；E.夏万的著作见上一个著者注；伊曼纽尔·得·布洛利里，《17世纪末（1664—1707年）的马比昂和圣泽芒修道院学会》（巴黎，1888年，两卷）〔阿克顿爵士的评论，见《英国历史评论》，第3期（1888年），第585—592页；重印在他的《历史论文和研究集》（伦敦，1908年），第459—471页，他在这里写道：“传记家的和蔼可亲的弱点，似乎……在于赞扬这位修道士而不是赞扬这位学者。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它包括了来自圣泽芒修养院档案的许多摘录。”还要参阅A.纪里在《中古时代》（1888年）一书中的说明，第161—171页〕;考斯道夫·兰孙，《人和书，伦理和文学研究》（巴黎，1895年），第25页以下（“17、18世纪修道士的博学”）；亚丰瑟·丹提尔，《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徒的未刊书简报道》（巴黎，1857年），包括达希里、马比昂、蒙福孔、雕兰德、德尔班、马太纳、马苏埃特和步瑟兰从1663年到1733年间的115封信；翁团·发利里编的《马比昂和蒙福孔关于意大利的未刊书札》（巴黎，1846年，三卷）；关于此书的一篇评论，题目是，“法国的柏尼德提派”，见《爱丁堡评论》，第89期（1849年），第1—47页；A.伊丁哲的论文，“圣摩耳派的柏尼德提教徒和蒙特卡西诺的通信”，一篇从1671年到1737年的133封信的抄件刊登在《帕尼德提僧团史评论》，1913年1月至2月；爱德芒·马太纳，《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派两位教士航海记》（巴黎，1717—1724年，两卷），一部在法国、德国、瑞士和低地诸国搜集资料的旅行的报告；Ph.但尼·得·拉洛克，“圣泽芒寺院的圣摩耳派柏尼德提教友”，见〔巴黎〕《历史问题评论》，第61期（1897年），第536—548页；约瑟·柏格坎普，《冉·马比昂高僧和圣摩耳柏尼德提历史学派》（华盛顿，1928年）；詹姆士·史梯芬爵士，《宗教史传记文集》（伦敦，1850年，两卷），第1卷，第387—430页。



[46]
 1660年法国诺曼底境内特拉普僧院创立的昔妥教团改革派的教徒们。——译者



[47]
 这部著作最初是用法文写的，这一事实表明此书意在向大众申诉。后为约瑟·波塔译成拉丁文，并在威尼斯分三部分出版（1729年，1730年，1732年）。这部拉丁文译本广泛流行于意大利和德国。法文原版是一部稀有的著作，拉丁文本则不常见。



[48]
 论述马比昂的文献很多。除上边原书第14页著者注中引的一些比较一般性的著作外，还可参阅佛特的书，第387—389页；马比昂的朋友高僧提埃里·鲁伊纳的短篇《高僧冉·马比昂生平简史》（巴黎，1709年）；《马比昂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时出版的杂录和文献》（利居盖和巴黎，1908年：法兰西寺院档案第5集），附录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和H.斯泰因的一篇书目提要，第35—47页；《天主教百科全书》第9卷，第479—481页上那些论述马比昂的文章，以及《大百科全书》第22卷，第853页；桑兹的书，第2卷，第293—398页；罗森蒙的书，第1—21页；Ph.但尼斯，“马比昂高僧及其历史方法”，见《马比昂评论》，第6期（1910—1911），第1—64页；J.M.伯瑟高僧《路克·达希里高僧和马比昂高僧的通信集》，同上杂志，第8期（1912—1913），第311—325页；以及该杂志其他一些论文。柏格坎普的书（见本书著者注）里边有一个长长的书目提要，第116—119页。



[49]
 在巴黎东南。——译者



[50]
 神学家和历史家（1053—1124），著有《第一次十字军史》，参阅本书原书上卷第204页。——译者



[51]
 爱尔兰学者（1858—1934），著有《西方神秘主义》等书。——译者



[52]
 E.C.布特勒，“马比昂”，见《当赛杂志》，第12期（1893年），第116—132页，引文见第119—120页。



[53]
 传说9世纪利奥四世之后有女教皇佐安，1640年布伦得尔始著书证明其妄。——译者



[54]
 阿克顿，《历史论文集》，第461页。



[55]
 指杂用外国语言。——译者



[56]
 罗森蒙的书，第16—117页。



[57]
 《法兰克王朝真实文书与古代文书真伪辨。政治科学博士冉·马比昂论》（巴黎，1703年）。



[58]
 康乃略·詹生（1585—1638）（荷兰神学家）所创的教派。——译者



[59]
 西班牙神学家路易·得·摩林纳（1535—1600）所创的教派。——译者



[60]
 理查·C.库库拉在“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摩耳派论述”一文中揭露了这个著名争论的内幕，见《皇家科学院会议录》（维也纳），第122期（1890年），第8号，第1—66页，和第127期（1892年），第5号，第1—48页。这部巨著的序言，不同于马比昂写的任何其他东西，它带有明显的斗争性和论战性。这是由于玻绪亚的影响，此人希望阐明奥古斯丁的理论，“既反对詹生派又反对摩林纳教派”。



[61]
 J.R.玻绪亚（1627—1704），法国神学家，著有《世界史》等书。——译者



[62]
 纪里的书，第69页。



[63]
 条里尔，《圣奥古斯丁新版历史》（巴黎，1736年），第31页,引用柏格坎普的书（见本书原书第14页著者注最后部分），第103页。



[64]
 阿克顿，《历史文集》，第469页。



[65]
 英文为lobby，专门对此案进行活动的团体。——译者



[66]
 英国历史家（1834—1902），《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者。——译者



[67]
 法国高级教士和作家（1651—1715），著有《圣徒格言》一书，为教皇所斥责，芬隆完全屈服。——译者



[68]
 阿克顿，《历史文集》，第467页。



[69]
 一个患癫痫病的乞丐，死后升天，见《新约·路加福音》，xvi，20—24。——译者



[70]
 指对文件内容的批判。——译者



[71]
 指对文件文字的校勘。——译者



[72]
 法兰克查理大帝的宫廷学者，英国人（735—804）。——译者



[73]
 阿克顿，《历史文集》，第460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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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阿瑟·威尔逊《英国史，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生平和统治》（伦敦，1653年），第155页。



[173]
 庇姆（1584—1643），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国会领袖之一。——译者



[174]
 爱略特（1592—1632），与庇姆同为反对查理一世的国会议员，后死于狱中。——译者



[175]
 英王查理一世纹章院的首席主管人。——译者



[176]
 R.多次威司和W.达格对尔爵士合编的《英国修道院，即全部修道院，柏尼德提教团、克吕尼教团、昔妥教团、卡特尔教团，从开始建立至解散》（伦敦，1655—1677年，三卷）；J.卡雷等校订的新版，六卷分为八册，伦敦，1817—1830年。1722—1723年约翰·斯提芬斯先生出版了两卷补编，讨论“威廉·达格对尔爵士没有说过”的事情。1693年詹姆士·来特把《英国修道院》写成节略本，一切都英国化了。序言把达格对尔和莎士比亚说成是“两个威廉”，却把达格对尔摆在前边!关于莎士比亚的这一节真是出奇!



[177]
 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的调查清册。——译者



[178]
 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法官（1540—1591）。——译者



[179]
 大卫·道格拉斯，“威廉·达格对尔：‘大剽窃者’”，见《历史新丛书》，第20卷（1935—1936），第193—210页。



[180]
 《英国教会史，即英国大主教区和主教区历史汇编，至1540年》（伦教，1691年，两卷对开本）。关于内容参阅T.D.哈第的《关于英国和爱尔兰历史资料的说明目录》（伦敦，1862—1871年，三卷分为四册：卷宗丛书，第26号），第1卷，第2篇，第691—694页。



[181]
 剌士卫司（1612？—1690）。——译者



[182]
 费尔法克斯勋爵（1612—1671），内战时为国会军总司令，大败王军（1645年），1660年率领一个使团至海牙，商议查理二世复辟的事。——译者



[183]
 英国清教徒写作家（1600—1669），因攻击权贵，被处无期徒刑。长期国会始释放出狱，参加国会，因反对独立派及处查理一世死刑，被清洗出国会。1661年以保皇党资格参加国会。——译者



[184]
 白塔为伦敦塔的中心和最古老的部分，其基地为恺撒所建的要塞遗址。——译者



[185]
 然而还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就必须参考查理一世时代的某些文献了，但这些文献丝毫不为人知，直到后来找到一位年老的文书，他还模糊地记得他年轻时曾听说过白厅门口附近的房子里有许多古老的书籍，并答应去找一趟。通过许多次冒险，登上许多腐朽的楼梯，请了许多锁匠开锁，穿过鸽群和积垢之后，最后证明这次寻找是成功的。45年之后，即在1836年众议院才任命一个委员会研究联合王国各种记录的现状，并写成一部946页的蓝皮书，其中有根据地说明某些公家单据契约“粘在石墙上撕不下来；有许多部分被虫蛀，残存无几，有许多几乎完全腐烂了。腐朽和潮湿使大量的文件容易损坏，几乎一触即破；其他部分特别是卷轴卷宗完全贴在一起，不能展开。六七具完整的老鼠骷髅……被发现埋在其中，这些害虫的残骨遍布各种文件堆中”。见〔J.S.布鲁尔〕一篇论文“英国历史新资料”（载〔伦敦〕《评论季刊》，第130期〔1871年〕，第377—378页）里引用的报告。



[186]
 《英国国王与其他各国皇帝、国王、主教、君主间的联盟、条约、通信和各种国事交往》〔1101—1654年〕，托马斯·赖麦编（伦敦，1704—1735年，20卷，其中XVI—XX是罗伯·散得孙编的）。关于后来的一些版本，参阅查理·格罗斯的《从远古到1485年前后英国史料和著述》（修正第2版，伦敦和纽约，1915年），第467—478页，第2097—2099号。关于赖麦，参阅《民族传记词典》，第50期（1897年），第65—68页，锡德尼·李的论文；以及托马斯·达佛斯·哈第爵士的《赖麦的〈文苑〉中关于英格兰和其他王国的文献摘要（英文）》（伦敦，1869—1885年，三卷），第1卷，第1部序言，第52—58页。这部《摘要》用英文将《文苑》的某些版本中各个文件写成简要说明，按年代顺序排列。第3册有一个完备的人名地名索引，附有为《文苑》的记录版收集的许多卷抄本的目录。1869年伦敦档案局为了向私人发行，印成附录1至5，“附于一本关于《文苑》的说明上，打算由C.浦顿·库柏呈交前档案委员会”，共三卷八开本（包括许多关于英国国外档案原稿的说明，附一些复本）。在英国博物馆里保存着许多有关记录版本的对开本报告和文章（附录手稿24699件）。赖麦留下大量材料，补充《文苑》新版，装订成59卷对开本（！），包括的时间是从1115到1698年。这是献给牛津伯爵的珍藏。已由国库以215镑买下，现存英国博物馆（附录手稿第4573至4630号，计18911件）。唐逊的《文苑》校订本第17卷有目录和索引，可供参考。伦敦档案局有一卷手稿，系1800年前后由罗伯特·莱蒙编的，其中有被赖麦删去的专利卷宗中的一些文件。在同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一卷有关《文苑》的报告、命令等等，1808—1811年。



[187]
 即《英以王得加》（Edgar of the English Monarch
 ）（1678年）。——译者



[188]
 他写了许多评论诗歌、戏剧和史学的著作。在《悲剧短评》（Short Views of Tragedy
 ）一书（1692年）中，他批评莎士比亚在《奥赛罗》悲剧中违反三一律。——译者



[189]
 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642？—1692）。——译者



[190]
 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652—1715）。1692年为桂冠诗人，曾与尼古拉·布兰底合著《大卫诗篇新编》（New Version of the Psalms of David
 ）（1696年）。——译者



[191]
 苏格兰国王（1031—1093）。——译者



[192]
 英王（1002？—1066，1042—1066年在位）。——译者



[193]
 詹姆森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8页。



[194]
 《四大名家的爱尔兰王国编年史，从远古到1616年》。爱尔兰原文附译文，约翰·鄂多诺凡编（都柏林，1848—1851年，7卷）。P.W.约爱斯，《爱尔兰简史，从远古至1608年》（伦敦和纽约，1893年），第31页，称鄂多诺凡的版本为“爱尔兰出版家出版的关于爱尔兰的最伟大、最重要的著作”。还可参阅尤金·奥卡利的《评论爱尔兰古代史手稿材料演讲集》（都柏林，1873年），第140—161页。



[195]
 爱尔兰的古称。——译者



[196]
 1649—1660年。——译者



[197]
 英国著名的化学家（1627—1691），发现“波义耳定律”，即气体的体积与压力成反比例。——译者



[198]
 参阅H.B.沃尔特斯，《16、17、18世纪的英国文物学家》（伦敦，1934年）；以及大卫·C.道格拉斯，《英国学者》（伦敦，1939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9年第654页上有评论。罗伯特·亨特写了一部《英国史》（1771—1785年，五卷），其中每卷的第4章有所述时期内的“学术、学者和学术研究班的历史”。



[199]
 爱尔兰总督（1610—1688），克伦威尔征服爱尔兰时，他逃往法国。复辟后仍任爱尔兰总督。——译者



[200]
 英国历史家，著作除《奥梦德公爵詹姆士传》外尚有《英国通史》（四卷，1747—1755年）。——译者



[201]
 关于卡特，参看E.S.叔克堡的论文，见《民族传记词典》，第9期（1887年），第191—194页；和〔伦敦〕《评论季刊》，第73期（1844年），第546—549页。在斯威夫特的《书简集》中有关于他的许多记述。



[202]
 英国诗人（1688—1744），他和斯威夫特合著了一部杂文集，嘲笑了一些人，受到攻击；他便写《愚人叙事诗》作为还击。——译者



[203]
 《修道院概观》或称《英格兰和威尔士过去一切大小修道院、教团以及公元1560年以前建立的一切大学和医院的情况》（伦敦，1744年）；J.内斯密司重印（剑桥，1787年）。



[204]
 约翰·利兰（1506—1552），著有《不列颠作家评注》（Commentarii de Scriptoribus Britanicis
 ）等书。参阅本书上卷原书第604—605、607页。——译者



[205]
 约翰·巴尔（1495—1563），著有拉丁文《英国文学史》等书。——译者



[206]
 W.凯夫（1637—1715），英国教会历史家，著有《使徒传》，记载公元最初三个世纪的使徒和神父的传记。——译者



[207]
 大卫·威尔金斯编，1748年在伦敦出版。参阅格罗斯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52号；哈第（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1部分，第36—42页；和威廉·T.戴维斯关于坦纳的记述，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5年，第856页。



[208]
 关于威尔金斯，参阅E.F.雅各的《皇家历史学会学报》，第4集，第15期（1932年），第91—131页；以及哈第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2部分，第754—62页。



[209]
 《史学汇编》（Historical Collections
 ），包括1618—1648年的历史著作（八卷，出版于1659—1701年）。——译者



[210]
 英国历史家和教士（1705—1766）。——译者



[211]
 克伦威尔的亲信（1616—1668），复辟时获赦免。死后（1742年）出版其《公文汇编》，为护国时期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译者



[212]
 参阅查尔斯·哈丁·弗思爵士关于瑟洛的记述，见《民族传记词典》，第56期（1898年），第341—344页。



[213]
 关于马多克斯唯一的记述是汤普逊·库柏写的文章，见《民族传记词典》，第35期（1893年），第305页。他去世后，他的寡妻把马多克斯写的文献资料抄本94卷捐献英国博物馆，这些东西归入斯伦藏书。



[214]
 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家（1850—1906），著有《爱德华一世以前的英国法律史》等书。——译者



[215]
 过去英国大学生往欧洲大陆旅行，作为最终的课程。——译者



[216]
 参阅克里斯多福·华兹华斯的《18世纪英国大学的研究工作》（剑桥，1877年），第148—150页。——译者



[217]
 英国经济学家（1723—1790），著有《国富论》。——译者



[218]
 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1263年由巴立奥尔爵士夫妇所创，故名。——译者



[219]
 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家（1711—1776），主张怀疑论。——译者



[220]
 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按其范围和困难进行估价的学术研究上的刻苦钻研时代，我们的学者害怕碰到两册对开本的书。……拉丁文甚至不再是学术上的语言。”约翰·设斐尔德勋爵编的《吉本先生杂著，附带一篇他自己写的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回忆录》（伦敦，1796年，两卷），第2卷，第245—246页。



[221]
 见后面相关内容。——译者



[222]
 见著者注中设斐尔德的书，第2卷，第713—714页；演说词全文见第704—717页。



[223]
 也许大卫·达尔列普尔是打算在唤醒大家对英国档案的兴趣方面可与吉本分享光荣。他的《有关詹姆士二世统治时期英国史的回忆录和书札》（格拉斯哥，1766年）一书的序言在使英国人关心公共档案的工作上有一定贡献。



[224]
 两书的修订版各两卷1788年在马德里出版。



[225]
 即比利时。——译者



[226]
 第1至47卷的目录见《西班牙与外国图书要目》，第3期（1859年），第106—112页，第115—117页。关于西班牙历史资料的进一步情况见R.B.梅里曼的《西班牙帝国的兴起》（纽约，1918—1934年，四卷），第1卷，第42—50页。



[227]
 鄂图·斯托布，《德国法制史的创立者，赫尔曼·康林辞去北勒斯劳大学校长时的演说》（柏林，1870年）。关于康林传记的缺漏，参阅沃尔夫的书，第189页，注1。



[228]
 G.迈尔·丰·诺瑙，“反对林道特许状”，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26期（1871年），第75—130页；阿瑟·纪里《古文学手册》（巴黎，1894年），第60页注1；哈利·北勒斯劳，《德国和意大利资料手册》（第2版，莱比锡，1912—1915年，两卷），第1卷，第20—22页；本亥姆的书，第222页。



[229]
 再联合议会是为法王路易十四策划领土扩张的机构。——译者



[230]
 参阅《大百科全书》，第26卷，第564页，附书目提要。



[231]
 在匈牙利西部。——译者



[232]
 该书分为：《匈牙利公国历史批判，884—1000年》（1778年，一卷）；《匈牙利阿帕德王朝的历史批判》（1779—1782年，七卷）；《各王朝交替时期匈牙利历史批判》（1788—1793年，12卷）；《奥地利王朝匈牙利王国的历史批判》（1794—1817年，23卷）。



[233]
 参阅本书上卷原书第460—462页。——译者



[234]
 《丹麦古代文物》等（哥本哈根，1689年）。



[235]
 《丹麦晚期王朝与国王》（1702年）；《挪威史》（1711年，四卷）。



[236]
 苏姆是一位很富有的人、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史学家、藏书家、音乐和艺术的提倡者，他把自己十万多部书的图书馆遗赠丹麦政府。



[237]
 《意大利教会史》，或称《意大利教会及附属岛屿、光荣史迹等》（罗马，1644—1662年，九卷对开本）；第2版大加补充的《尼古拉·科勒提的辛勤与研究》（威尼斯，1717—1722年，十卷对开本）。费得礼·萨维欧的《意大利古代教区，从其起源到1300年，按地区叙述：皮德蒙特》（都灵，1898年）是乌格利编的新版的第1部分。



[238]
 首先出版于里昂，1625—1654年，八卷；第2版附摘要，罗马，1731—1741年，16卷；第17—19卷，J.得·卢卡编，罗马，1740年以后；第20卷，米卡里西编，罗马，1794年；第21—26卷，夸拉奇的圣芳济派修道士编，1886年以后。



[239]
 在爱尔兰东南部。——译者



[240]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举进攻英国，英国人大败之于英吉利海峡。——译者



[241]
 西班牙国王（1598—1621）。——译者



[242]
 参阅格雷戈里·克里列的《神父路加·沃定和罗马圣以锡多学院：传记、历史注释与文献》（罗马，1925年）。



[243]
 参阅朱利奥·纳塔利，《18世纪》（米兰，1929年，两卷），这篇报道内容十分丰富，不过其中有许多情况不值得知道。



[244]
 关于穆拉托里的生平和著作，还没有完备的研究。他侄子建·佛兰西斯科·索利·穆拉托里为他写的传记《穆拉托里传》（威尼斯，1756年）大部分是颂词。拉查里把他的《书简集》（Letters）整理出版，前面附了一篇传记（威尼斯，1783年，两卷）；但更为完善的是M.坎玻里编的《穆拉托里书简集》（摩德纳，1901—1922年，24卷）。参阅J.G.罗伯孙《18世纪浪漫主义学说起源的研究》（剑桥，1923年）一书关于穆拉托里第3章，第60—95页；季尔第书中的论文，第212—239页，附书目提要；佛特，第395—397页；J.R.基尔施，“穆拉托里”，见《天主教百科全书》，第10卷，第641—642页；朱利奥·柏多尼，见《意大利百科全书》，第24卷（1934年），第50—52页，附书目提要；拉栖·科里森摩列，《近代意大利文学》（伦敦，1911年），第49—52页；T.A.特洛拉普，“穆拉托里”，见〔伦敦〕《不列颠评论季刊》，第77期（1883年），第368—400页；G.卡杜契，“L.A.穆拉托里的《意大利作家文库》”，见《新文选》，第87期（1900年），第3—19页；以及来纳写的作为他校订的穆拉托里的《意大利年代记》序言的《传记》，见《意大利古典作家集》（米兰，1818年）。



[245]
 佛兰德斯学者（1547—1606），出版了塔西佗、辛尼加等古典作家著作的校刊本。——译者



[246]
 德国大哲学家和数学家（1646—1716）。——译者



[247]
 C.西波拉的《莱布尼茨和穆拉托里》（米兰，1893年）；A.W.瓦尔德，见〔伦敦〕《英国历史评论》，第8期（1893年），第788—791页，马太奥·坎玻里编的《L.A.穆拉托里和G.G.莱布尼茨来往信件》（摩德纳，1892年）的评论。



[248]
 穆拉托里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著作，1767—1780年间出版于阿雷佐，共36部。篇名共计64个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布洛兹手稿图书逸闻》（米兰，1697，1698年；帕多瓦，1773年，两卷）；《希腊逸闻》（帕多瓦，1709年，三卷）；《古代文物》（摩德纳，1717年，两卷对开本）；《中世纪意大利的古迹》（米兰，1738—1742年，六卷对开本）；《意大利年代记》（载明米兰，实系在威尼斯印刷，1744—1749年，12卷）；以及《古代铭刻新文库》（米兰，1739—1742年，六卷）。



[249]
 《公元500—1500年间意大利作家文库》（米兰，1723—1751年，25卷，分为28册），首次汇集全国中世纪资料于一卷的伟大尝试。J.卡利加里斯等人编成年代索引（都灵，1885年）。出色的《意大利作家文库》新版由G.卡杜契和V.费奥林尼在卡斯特罗城于1900年后开始，后由意大利历史研究所承办。参阅〔佛罗伦萨〕《意大利历史文库》，第85期（1927年），第116—121页的记述，以及《穆拉托里档案》（卡斯特罗城，1904年以后）里边的进展报告。



[250]
 六卷，1738—1742年出版。——译者



[251]
 《古事记》新版于1770—1780出版，共17卷；年代索引由J.M.巴他格林诺和约瑟·卡里格里斯编写（都灵，1889—1892年）。



[252]
 《穆拉托里片段》（Muratorian Fragment
 ），即他所发现的有关《新约》的论著，这个论著显然是与2世纪爱里尼阿斯同时代的人所写的。——译者



[253]
 吉本的书，第7卷，第70章末尾，注300。数年前，穆拉托里诸嗣子住在摩德纳，生活贫困，声称他们愿意出售这个家族所有珍贵的“穆拉托里档案”，其中有这些学者在编写自己的巨著时用过的许多手稿和大量收集品。因此，摩德纳市议会、大图书馆诸理事以及祖国历史委员会，曾向意大利政府申请帮助购买全部收藏，指出这些珍藏有散失危险，并说如果这些珍藏全部或部分卖给外国图书馆或外国收藏家，对意大利将是莫大的损失。幸而意大利教育部长立即采取措施，避免了这种灾难。拨款45000里拉给摩德纳城，以便购买这些档案，条件是必须把它们在大图书馆陈列，并准许学者阅读。由摩德纳城分十年把这笔款还清。



[254]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255]
 参阅杜·孔日对科尔伯特的赞词，见他的《拜占庭史》（巴黎，1680年）的序言：“Opus numismatibus cum Regio ex Archeio，tum ex tuo praesertim expromptis adornavimus.”



[256]
 高僧马丁·布克编，《高卢和法兰西史家文库》卷一，序言，第1—2页。——译者



[257]
 第1—19卷的新版由利奥波尔德·得利尔编印（巴黎，1868—1880年）；第20—23卷出版于1893—1894年间，第23卷附有索引；第24卷出版于1904年。前22卷的内容在富兰克林的书（见本书著者注）中有分析，第82—94页。



[258]
 在第1卷的序言里（第8—9页），高僧布克对这种方法作了阐释。“我们删节
 了我们的编年史。……我们在编年史中仅仅寻找事实
 ；而有些事实彼此间常常无任何联系。此外我们常常必须
 从编年史中丢掉许多同我们无关的情况。……如果人们能把这些情况去掉，当然也可以把它们分开。”着重字是我用的。



[259]
 法国南部一省。——译者



[260]
 国家图书馆存有摩耳派为完成此项计划储备的稿件。关于香槟省的文献有装订好的149卷，诺曼底省的25卷，利穆赞省的9卷，毕伽底省的279卷，都兰省的29卷，郎格多克省的191卷，勃艮第省的73卷，基恩省的则全部散失。利奥波尔德·得利尔的《腓力·奥古斯都文书目录》（巴黎，1856年），第38—40页。



[261]
 基督教中一派，其教义类似喀尔文教派，为法王路易十四所反对，1713年教皇克力门十一下谕严禁之。——译者



[262]
 参阅给朗的著作，见〔巴黎〕《历史问题评论》，第11卷，第199—212页。



[263]
 托马斯·德·昆西（1785—1859），英国作家。——译者



[264]
 《全集》，第3卷，168页，马克·帕蒂森的《以撒·加索绷》（第2版，牛津，1892年）曾引用，第448页。



[265]
 同上书，第449页。



[266]
 法国北部一个城市。——译者



[267]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268]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269]
 恩斯特·A.威特飞德，《迦伯列·玻诺·得·马布里》（伦敦，1930年）。



[270]
 从375年到6世纪。——译者



第三十八章 理性时代 
 

注







从17世纪过渡到18世纪时，58思想史家察觉到在思想方式和学术兴趣的性质上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到1700年时，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已在欧洲占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从博学时代过渡到理性时代。达兰贝尔 
 

注



 、狄德罗 
 

注



 和百科全书派统治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单纯的学识渊博为对事情的阐释，推理和怀疑取代。 
 

注



 这种新思想的高潮可以说是从路易十四去世的1715年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之间那些年。但是这个新潮流的源泉应当追溯到17世纪中叶。这个新的思想运动即所谓理性主义；它诉诸理智，反对传统和权威、教条和信仰。

理性主义的起源是在17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中出现的。伽利略和牛顿把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了。几何学成了科学之王。严密性和可证实性成了思想的最高准则。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先知是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儿（死于1650年）1637年问世的著名的《论正确控制理性的方法》（Discours sur la mé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la raison
 ）一书就是他写的。他的《几何学》也于同年出版，这部书用分析法揭开了近代数学的序幕。笛卡儿的光辉的演绎推理法使人们着了迷；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些作家探索把笛卡儿的原则和方法应用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其他思想领域的道路。封特涅尔 
 

注



 在《数学的功用》一书的序言中认为几何学甚至在阐释文学中也是必要的。17世纪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受笛卡儿主义的影响尤其深刻。在物理学和政治机构之间、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发现了一种联系。理由很明显。当时机械学是物理学唯一的一个分支，而政治机构和经济学都被认为主要是一种机械性的东西。霍布斯 
 

注



 创造出“均势”（balance of power）这个词并把运动（motion）当作他的最高原则，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利维坦，或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or The Matter，Form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一书中，他详细地描述了导致政治均势的那些条件，然后又研究了这些条件如何受基督教的影响。“他在这个题目上的推理或许就是全书最著名的部分了。用短短的一句话把这部书概括起来就是：它是在一切作品里能够找到的理性主义最早的、最完备的标本之一。” 
 

注



 这部书是研究政府原动力的。“在我们今天，像霍布斯进行的这种研究就会被人们认为其本质是一种历史研究。……如果没有像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提出的那些学说给予历史研究以推动力的话，从哲学角度研究历史将是不可能的。” 
 

注



 在17世纪经济学作品中“商业的均衡”一词已经变成口头禅。那些强调“货币循环”和“商业循环”的作家们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能够使用这些名词就是因为在1628年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中得到的启示呢。的确，霍布斯把商业循环描绘成“国家的血液化”。 
 

注





笛卡儿轻视历史，但崇拜他的哲学和方法的那些人却想方设法把他的哲学和方法应用于历史，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学等等方面。如果自然界是机械地构成的，一般法则又可以应用于自然，由此可以推知，人，因为是自然的产物，也就会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就可以按照欧几里得 
 

注



 的方式用公理公式说明了。 
 

注



 在18世纪，人们的思想不太考虑历史。当时关于社会、语言、宗教等的起源的推理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对想象出来的法则盲目依恋，却忽视、否认或蔑视事实。 
 

注



 于是在18世纪就出现了这样的事，“理性的一贯正确取代了教条的一贯正确，而理性时代则近似于13世纪的信仰时代。” 
 

注





笛卡儿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鲍桑葵 
 

注



 所说的“一连串事件的靠不住的记载”这个问题，正如从前的方法和解释在理解历史方面之无能为力。这位自负的人类智慧的世界权威尽管有人类最好的一些头脑代表他讲话，却也不能扩大历史真面目的范围。18世纪理性主义历史学派的错误非常之多而且非常之大，结果在这个世纪尚未结束时法国大革命的浓烟烈火就给这个学派掘好坟墓。在笛卡儿派哲学家想象出来的由万物组成的体系中，除数量价值外，并无其他价值；也没有人们无法衡量但确实赖以生活的东西——想象，情感，梦幻——存在的余地。那些用来衡量人类生活——有别于物质生活的生活——的质量价值，对笛卡儿说来是不存在的。艺术、文学、诗歌和音乐，只不过是人类自我表现的机械形式。大至国家、小至最小的家庭的社会只不过是机械地安装和结合、机械地控制着的人们凑在一起的团块。笛卡儿主义者看不到人类社会的有机性质，因此，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有机性质也毫无所知。在笛卡儿主义者心目中，一切价值都是数量上的，其评价是固定的，而且是在定而不移的法则下毫无变动地运转着的。但质量的价值是绝对不能一成不变的，它是经常变动的——而且这也是人的本性。历史是变革和转化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些固定模式的连续。

运用笛卡儿学说诸原则于历史课题的第一位作家是佩尔·培尔（1647—1706）。 
 

注



 他出生在胡格诺派家庭，成人后也是一位胡格诺派，所以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他祖传地属于反对派阵营，他并不是一位伟大学者，只不过是一位聪明的多才多艺的小品文作家。在伏尔泰以前，他于1697年以五大卷对开本出版的《历史与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 
 

注



 是当时法国最风行的书。在许多私人藏书里，他这部书比任何其他著作都常见。培尔集中最重的火力反对天主教对《圣经》的解释， 
 

注



 因而可以说他是《圣经》的“高级批判” 
 

注



 的先驱，但他在几乎翻遍了全部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之后，得到的结果却是毁灭性的。他是怀疑主义的化身，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他也像他的前辈笛卡儿那样，在荷兰找到避难所，在全欧洲几乎只有在这一个国家才可以找到学术上的宽容和思想上的自由。

除《圣经》的历史外，就是其基础被认为是固定下来的永久不变的最受尊敬的传统和权威即古典历史了。古典著作被认为是具有高超的天性的人们的作品，它作为一种启示，仅次于《圣经》。对希腊和罗马历史写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提出疑问是不敬的，即使不能算渎神行为。直到17世纪后半叶，罗马最早期的历史的真实性才遇上柏利佐尼阿（1615—1715）提出的质疑。柏利佐尼阿是一位荷兰学者，他的真名是沃尔布勒克；他的敏锐抢在尼布尔 
 

注



 前边。 
 

注



 但对早期罗马史可信性的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则是列维斯克·得·浦伊利于1722年在向铭文学院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进行的。后来波福在1738年在他的《论罗马最初五个世纪的历史并不可靠》（Dissertation sur l'incertitute des cinq premiers siècles de l'histoire romaine
 ）一书中再次恢复这类攻击。把罗马历史的整个王政时代贬为神话和传说，从而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

以笛卡儿学说解释历史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是路易·得·塞康达·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 
 

注



 他的《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
 ）把在人类风习制度的研究上运用理性主义的一个个优点和缺点都具体化了。这本书对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的影响比当时任何其他著作都大，或许只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算例外。

孟德斯鸠是一位律师，他的思想染上他的职业的颜色。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建立一门解释社会的科学，他相信这门科学要建立在从收集到的那些事实中推断出来的结论上。他这部出名的著作的目的是解释政治制度和政府法律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如不同时深入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失败是笛卡儿式的：即对自己的论题进行先验性的推理和毫无节制的分析，结果是那些发现往往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的研究成果常常过于公式化。然而，孟德斯鸠的分析方法也有它的长处，即在研究各种制度这个容易把人搞糊涂的课题时，他搞得清清楚楚、协调对称，这是因为，他认为政治和社会现象，也像物质世界的现象那样，是服从普遍法则的。

无疑，这些普遍法则都被认为是当然的，但它们却也引导孟德斯鸠作出一系列光辉的概括和敏锐的分析。“支配着人们的有许多东西：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 
 

注



 在他看来，包括土地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但正如土壤和气候塑造人们的性格那样，法律“对一个国家的形成也有同样贡献”。 
 

注





孟德斯鸠把政府分为三类：共和制的，君主制的和专制的，并为每一类下了一个定义，但各种类型的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之间的不同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他并未严格区分。在论述共和政体时，他把古代大写特写，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并没有任何近似他的奇特的乌托邦式的共和主义概念的东西。在这里应当指出，孟德斯鸠对罗马的了解并不深刻，而且他是不加批判地轻信，拿虚构的故事当史实使用，而且还根据孤立的材料进行概括。 
 

注



 他喜欢的政府是君主立宪制，就是法国在黎塞留以前的那种政府；后来路易十四把它变成孟德斯鸠所憎恨的专制主义。他在说明他的思想轮廓之后，就开始讲述三个类型的政府的那些“原则”。他说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则是“道德”，他这个词大概是指为公的精神；贵族政治的原则是“适度”，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治的原则是“恐惧”。 
 

注



 孟德斯鸠的重要性在于他重视社会制度和他对历史的运用。他过于经常地引用历史事件证明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指责他对“黑暗”的过去有一种迷信式的崇拜。爱尔维修 
 

注



 读到他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时，就大声喊叫：“他究竟打算用这篇讨论封建租地的文章，教给我们什么呢？难道从野蛮的暴力曾经尊重过的，而且应当被理性扫除干净的野蛮主义的一团混乱中，能够得出什么新的立法形式吗？他应当设法从已经改进了的眼下的事态中得出一些真正的准则。” 
 

注



 然而孟德斯鸠在解释历史时使用的制度研究和比较方法却开辟了一个新园地，特别是在伏尔泰的作品中就更是这样。 
 

注






第一个把比较法运用于社会制度的人就是孟德斯鸠；是他首先把自然条件和国家法律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重农主义者只考虑到自然秩序与财富现象和财富生产有关，孟德斯鸩却是首先看出自然秩序还能够确确实实地扩大其适用范围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方面，他讲出了其所以然并举例说明；把全世界上大量社会事实分门别类进行观察这种治学方法，也是他首先树立榜样的；而且，第一位把一系列复杂历史事件和制度形成的种种原因作为可以发现、可以理解的东西明确而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也是他。过去人们思想上存在过两种东西，其一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不可思议的天命，其二是一种盲目的定命论造成的毫无规律可言的奇思怪想，那时人们曾满足于用二者之一为他们自己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过程。孟德斯鸠的上述思想，比这两种观念前进了显著的一大步。 
 

注






但是，说来奇怪，虽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成功地把笛卡儿思想运用到历史方面，但事实证明，他那过火的分析方法又确实是不合逻辑的。他那些定义有如几何公理和假设，但他的分析却不如他的老师那样清楚。考斯道夫·兰孙 
 

注



 曾指出， 
 

注



 《论法的精神》应当分为三个部分，而不只是两个。第1部分应当包括第1至13卷；第2部分应当包括第14至26卷；第3部分应当包括第27至31卷。前13卷研究事务本身，不必考虑环境条件。第14卷介绍空间因素，其中气候、地理、地质、植物界和动物界等等都应该当作制约地球上人们生活的伴随形式。对这些课题的探讨应一直贯穿到第26卷。从第27卷起，开始介绍人类各种制度中的时间因素，对这个题目的讨论一直进行到全书结尾。最后这一部分独具一格。它并没提出新问题。它是一部论述社会学教授法的著作，这个课题近代社会学家还很少有人发现。它把自然法则、政治法则、民法、宗教法规等等辨别清楚，并力图把法律有系统地表述为一门科学。第3部分即第29卷可作为立法者的手册，单算一类。然而这样办又不大恰当，因为从逻辑上说，它应当是全书的总结，而不应当是第3部分的引言。

理性主义历史学派采用了一些新的历史批判方法，而且把历史的内容扩大到包括气象、地理、地质和自然环境的研究，至少是把这些作为辅助学科进行研究。锐敏的历史学者头脑中对各种力量、条件、事件和制度一清二楚；而过去的历史家对这些东西不是没有意识到就是不予理会。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原始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最好的政府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形式大不相同的各式各样的政府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最后，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

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坚决主张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了一些东西，因此，社会在连续不断的上升时，智慧和经验变得丰富起来。简言之，进步是个时间问题。理性主义者和旧传统的决裂首先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一代人所增加的东西，是加在过去所有世代的总成就上面的。进步意味着知识的积累；而且，既然人类是把自己的贡献加在过去的总贡献之上，衰老或没落当然就永远也不会出现，只可能是日益聪慧、日益成熟。笛卡儿写道：“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都是在过去若干科学业已发展之后才出现的，而且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能发现，它必须等待，轮到自己的时候才破壳而出。” 
 

注





自然科学就是这样扩大了人类对万事万物的眼界，并在进步的观点帮助下，产生一种能动的概念。由此可知，历史或人间事物的记录，就获得一种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的运用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方面，进步的观念使哲学家不但用不着过去神学对世界所作解释，而且还可以批判它；知识界不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原动力和万事起因的最后解释，他们现在采用的是与宗教无关的纯粹属于人类的假说。另一方面，进步的观念为解释社会开辟了新的远景，着重研究艺术、风俗和科学的发展。在这两个方面，充当领导者和代言人的都是伏尔泰。 
 

注





孟德斯鸠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书起家的人，而且此书是为智力上出类拔萃的人写的。伏尔泰（1694—1778）则不然，他写的书很多，而且是为全欧洲整个知识界写的。 
 

注



 伏尔泰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有：《风习道德论》（Essai sur les moeurs
 ）、《路易十四时代》（Siècle de Louis XIV
 ）和《查理十二传》（Histoire de Charles XII
 ）。第1部书讨论的是文化史潮流全貌。《路易十四时代》可能是伏尔泰雄心最大的历史著作，是用了20年的时间写成的。1735年开始收集资料，直到1756年才完成。不过，实际钻研和撰写的时间只用了27个月。他的目的是为这个时代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景，其中包括艺术、风习、战争和外交、科学、技艺等。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但参阅了许多书籍和文献，而且为阐明人物细节，还和前几代各类老人通信。初稿于1739年完成，后来还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加工润饰。他写道：“一个人写历史应当像写悲剧那样。”这部书记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全过程，正如伏尔泰自己承认的，“是描写人类愚蠢的一部历史”。作者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路易十三时期仍然粗野，路易十四时期令人赞赏，而当代〔路易十五〕时期则完全是荒谬可笑的。” 
 

注



 伏尔泰的《查理十二传》记述的是这位瑞典著名武士国王的一生，这部书曾受到一位芬兰历史家仔细的审查，然后指出伏尔泰使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原始资料，主要是法文的。只是在翻译原文时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在翻译他懂得不深的德文时出现的，但总的看来，他并未篡改或捏造事实。 
 

注





这位才华横溢的矮小的法国人就像一个巨人那样高居于欧洲达60年之久，以自己的辛辣的讽刺鞭挞愚人，把强酸溶液泼到顽固派身上，以无法招架的嘲弄排炮向愚昧开火。他的作品数量庞大惊人；单是通信一项就达18部之多。伏尔泰作为诗人和哲学家，杂文和戏剧作家，小说家和历史家，虽说常常失于肤浅，但从未写过一页枯燥无味的东西。欧洲美洲知识分子都阅读、模仿、颂扬、憎恨、谈论他的著作，从民主主义者如杰斐孙 
 

注



 到专制君主如腓得烈大王 
 

注



 都是这样。

伏尔泰在历史写作上有两大贡献。首先，他是第一位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各个重要方面。其次，他把历史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表现诸如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记录。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表述经常是那么新颖，那么有创见，那么才华横溢，甚至那些愚笨的人们也受到激发，拜读这位讽刺大师的文章。他怀疑一切，从不承认任何东西是当然的，而且他那带有恶意地傲慢言辞，则是取之不尽的趣味源泉。

在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伏尔泰写的那篇论述《历史》的文章里，把自己的观点作了简短的概括。在把思想史作为“只不过是人类一大堆谬误”而一脚踢开，并把教会史耻笑为“一度叫上帝高兴得拿来指导犹太民族的一连串神奇奥妙的把戏”之后，伏尔泰就进而说明应该如何写历史了。


人们要求近代史家写出更多细节，更肯定一些的事实，确切的年代，更多地注意风俗、法律、习惯、商业、财政、农业、人口。历史也像数学、物理那样，其范围业已大大扩充。……在写一部外国历史时，不需要用写本国史那样的模式。假如你写一部法国史，不一定非描写塞纳河和卢瓦河的源流不可；但假如你为大众写一部葡萄牙人征服亚洲的历史，那么被发现的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就有必要说说了。……记述葡萄牙人在西印度群岛殖民的历史的书已有20部，但没有一部把那些国家各式各样的政府、宗教、古代情况等写给我们。实际上所有外国历史都是这样。假如你除了记述在阿姆河和药杀河 
 

注



 畔一个蛮族取代另一个蛮族之外，就再也没别的东西可说了，那你对大家还有什么用呢？……把历史写好的艺术是非常少见的。它要求严肃、纯洁、多样化和喜人的风格。与一切属于精神上的其他艺术一样，写历史也有它的法则；方案是很多的，伟大的艺术家却是很少。 
 

注






伏尔泰作为一位文体大师和人文主义者是令人敬佩的，但他的历史著作里那些致命的弱点却为害不浅。尽管他把自己吹嘘成一位哲学家，但却缺乏深度。他那些解释既缺少哲学方面的也缺少社会学方面的真知灼见。凡是他不能以明确的理由解释的问题他都说成是偶然的；他叙事没有联系的环节。说不出错综复杂的事物的起因时，他就退而求助于气候和“有利环境”。 
 

注



 第二个弱点就是，他认为撰写历史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是政治家的一所学校。他在《查理十二传》序言中写道：“难道有谁在读过这位国王的传记之后，还不应当把好战的痴心妄想彻底治好吗？” 
 

注



 于是乎历史就变成道德家为说教而选择事实的东西了；凡是不合乎这个要求的东西就都不要了。 
 

注



 他没有历史连贯性这个概念，对中世纪史怀有深刻仇恨。 
 

注



 最后，不可避免的是，伏尔泰满肚子偏见；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痛恨战争；作为一位理性的信徒，他厌恶教士。他轻视整个“黑暗”的过去，理由是当时的人们只是狂热盲从的奴隶。在他看来，宗教改革时期只不过是天主教徒闹的一个恶心人的大笑话：“天主教徒把上帝当面包吃，路德派既吃面包又吃上帝，喀尔文派则只吃面包不吃上帝。” 
 

注



 柏拉图只是一位“糟糕的形而上学家”，但丁是一位阴郁的悲观主义者，佩脱拉克 
 

注



 是一位单调的伤感主义者，斯宾诺莎 
 

注



 是一个枯燥无味的学究。 
 

注





这个时代的哲学倾向在教会学者中虽然并没有像在世俗学者中那么普遍，但也确实够深入的了。主要的例子是有名的夫勒里住持，他写了一部受欢迎的《教会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20卷，巴黎，1791年，这部书也被列入教廷禁书清单）和许多其他著作。他在那本大胆而尖锐的小册子《历史神话》（Discours sur l'histoire
 ）里写道：“任何一件事并不能因为它在很多互相抄袭的新著作中一再出现，就认为它更可靠或接近实情。即使现在所有教士人人都说圣母活了75岁，但这个说法并不能因此就更真实或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并没有在古代找到任何根据，而且这情况只是来自揣测。”在其他论文里，夫勒里极力攻击教皇的世俗权力和莫须有的君士坦丁圣赐。在《教会史讲话》第6讲中，他激烈地谴责了历次十字军。 
 

注





假如18世纪那些哲学家对过去的评判还有点公道的话，欧洲也就不至于在灵魂上受到那么大的折磨了，对社会情况和问题较好的理解也就会占上风了。 
 

注



 然而，在达兰贝尔表示希望销毁一切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史学界还能搞出什么成绩来呢？在法国，旧秩序和新秩序对抗，互不退让，在这个局面下，旧制度不是摧毁批判，就是它自己被批判摧毁；我们知道后一种情况实现了。

英国思想界仅次于法国，也充满理性主义。论述思想和思想如何传播、如何变化的历史家将会发现再没有其他研究领域是更为有趣的。在英国，也像在法国那样，存在着以教诲为目的、以理性主义精神撰写历史的倾向。在学术上，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曾访问英国，并研究过英国的制度和思想。前者重视宪法方面，后者重视自然科学（牛顿）和理性主义（洛克）。“洛克先生”对伏尔泰影响深刻，波林布鲁克 
 

注



 （1678—1751）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波林布鲁克是这位流亡中的法国人的朋友。 
 

注





波林布鲁克、伏尔泰和休谟三人相似之处在他们对历史的功用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伏尔泰认为历史是一位“证人，而不是一个阿谀者”，它的目的是医治人们的愚蠢病。休谟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历史应当作为一个储藏室使用，从中取出事实为社会科学作证。休谟在他的《人性论》（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一书的序言里说：“因此，在这门科学中，我们必须根据对人类生活的仔细观察收集我们的经验，在世界总的发展过程中，当这些经验以人们在共同交往中、在事务中、在娱乐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把它们抓住。”

大卫·休谟（1711—1776）是18世纪（甚至19世纪初期）英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的一位历史家。 
 

注



 他是苏格兰一位地主的儿子，他父亲打算叫他学法律，但由于他基本上当不了学生，于是就放弃求学去进行更适合自己兴趣的研究了。“除了钻研哲学和一般学问以外，我对什么都极端厌恶。当他们以为我在深钻沃特 
 

注



 和文尼阿等人的著作时，实际上我却在偷偷地贪婪地阅读西塞罗和味吉尔的书。”他是一位有批判能力的青年，对什么都怀疑，也常自我探索，似乎也有点自我怀疑症。“在读了许多讲道德说仁义的书，如西塞罗、辛尼加和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而且被他们大谈其道德和哲学的那些妙不可言的文章弄得神魂颠倒之后，我就在改进自己的理智和认识的同时，也着手改进自己的脾气和意志了。我不断地以不怕死、不怕穷、不怕耻辱、不怕痛苦、不怕人生一切其他灾难的思想武装自己。”所以他转而钻研“道德哲学”和心理学了。他第一次争取读者的尝试，即《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的出版（伦敦，1739年），落得如此无人理睬的凄凉下场，“甚至连一句辱骂都没听到，使人大失所望”。当他想获得爱丁堡大学伦理学教授职位而未能如愿时，他的失意就更深一层。休谟相貌丑陋， 
 

注



 不得不当人家的私人秘书。于是他对英国人产生刻骨仇恨，因为他们忽视他的天才。这一点可以说明他的历史著作里为什么出现政治偏见。然而后来休谟在历史写作上的成功使他在1766年得到国务次长职位，十年后退休，靠养老金过活。

休谟的《从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这段时期的英国史》是在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出版三年之后的1754年问世的。 
 

注



 这两部著作有许多类似之处；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理性的、反形而上学的。但休谟这位职业哲学家， 
 

注



 比那位热情奔放的法国人更超然、更多疑。休谟喜欢刨根问底，把他的哲学运用到历史上，从结果追溯原因。 
 

注



 在他的心目中，历史除了作为道德教师的价值以外，还是清醒的头脑的记录；亦即一部各种思想的记录。 
 

注



 休谟驳斥唯物主义者的解释，他认为气候和环境可以影响人的身体特征，但并不影响“思想和理解活动所依据的更为精巧灵妙的器官”。休谟在自己的哲学的束缚下，确信人类天性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是一样的，从而忽视了作为其基础的动因和特殊条件。

休谟除了固定地应用哲学观念和先入为主的看法以外，作为一位历史家，他的主要缺点是忽视资料并厌恶艰苦工作。虽然他以不偏不倚自命， 
 

注



 但他选择的那些事实却是只说明他某一特定见解的东西。“历史就是许许多多层出不穷无尽无休的事实；要想使它们可以理解，就必须把它们作某些删节。”究竟哪些地方应予删除，显然，只有作者才能最后裁决，而且休谟弃置一旁的恰巧是他深恶痛绝的对辉格党和宗教有利的全部事实。 
 

注



 他除了怀有偏见之外，还很懒惰，从而使他无法进行严格的研究或核对事实。 
 

注



 这些缺点引起英国人一阵暴风雨般的批判——他的《英国史》第一年只卖出45本——不过他这部书在大陆上还是很受欢迎的。 
 

注





尽管休谟的《英国史》招来所有这些不利的批评，但他这部书仍然是近代史学上一个里程碑。把历史变成不仅仅是一部战争年代记和帝王世系，而是有更丰富内容的东西，做这种尝试的第一位历史家就是他。在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理解道德、文学和艺术的价值方面，他走在伏尔泰前面。但作为一位历史家的休谟的最大功绩却在于下述这个事实：在所有历史作者当中，是他首先看到“起因”在历史上的性质和意义，历史上一切变化都是以这个起因为依据的。 
 

注





休谟建立了苏格兰历史学派，同时也建立了苏格兰哲学学派。在历史方面，罗伯孙和弗格孙是他最主要的追随者。威廉·罗伯孙（1721—1793） 
 

注



 是长老会传教士，自由主义思想很浓厚，甚至热情地承认自己是休谟和伏尔泰的崇拜者。至少在两个方面罗伯孙胜过休谟和伏尔泰。他做学问十分认真，细心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书面材料和档案文件。其次，他还在历史编撰方法上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即把注释和参考书目附在每节末尾，这个办法便于使叙述畅通无阻，而又不致有损于其学术性。 
 

注





罗伯孙的杰作“苏格兰史”（伦敦，1759年）受到热烈欢迎；这部书把这个时期一直写到1603年，它是根据爱丁堡和不列颠两博物馆的档案写的。罗伯孙搜集资料不知疲倦，在后来出的各版中仍继续收入新史实。他那部“皇帝查理五世传”（伦敦，1769年）篇幅倒没有前一部那么大；这不只是因为这个题目对他更陌生，而且在得到西班牙栖曼卡斯（在西班牙）档案这件事上有重大困难；还有，罗伯孙尽管精通法、西、意等国文字，却不懂德文。他的《美洲史》（伦敦，1777年）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是记述西班牙美洲属地的第一部信史。

罗伯孙也像休谟和伏尔泰那样喜欢说教。虽然他自称是在“叙述真实情况，解释真正起因和后果”， 
 

注



 但他藐视那些他认为无足轻重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东西，他认为应当“放弃，让勤勉而轻信的文物爱好者去搞”。他说，历史应当教人智慧，应当只关心“高贵的”事物。这位苏格兰史家讲到强大的耶稣会那位了不起的创建人伊格纳细阿·罗耀拉时，就是这么说的，把他当作一个不值得一位认真的学者注意的人物抛弃了。“罗耀拉在那些狂热的冒险和幻想出来的规划中的热情不亚于天主教圣徒传说中记录的任何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历史上是不值得注意的。” 
 

注



 虽然他还是相当持中，但他这种成见还是使他对中世纪的“黑暗”所作估计是夸大了的，不过，罗伯孙和当时大多数史家不同，他那锐敏的眼光还足以把中世纪正确地估计为欧洲文化的播种时期。 
 

注






〔他在《皇帝查理五世传》引言中写道〕应当注意它们〔欧洲各民族〕借以从野蛮前进到文明的那些重大步骤；并应指出那些带着普遍性的原则和事件，由于它们起的一致的、广泛的作用，业已引导所有民族达到他们在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在政策上和风习上达到的改进程度。 
 

注






有一位和罗伯孙差不多的苏格兰人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 
 

注



 描写罗伯孙说：“他的优点是他那平稳的、有根有据的、颇有见解的、优雅的调子。他的风格似有拘泥形式、矫揉造作之处；他的优美带有矫饰，他的端庄未免生硬，读他的书使人联想到上流社会一个老处女温文有礼地，按照她所知道的一切礼仪和规范、一丝不苟地行事的样子，〔但是〕……他那非常有趣的叙事才能压倒了一切缺点。”

罗伯孙的具有独特风格和肖像描绘的才华。 
 

注



 他的人物描绘，尽管从来都不是绚丽多彩的，却总是公正而确实，经常富有明智的思考。不幸的是，他缺少对社会运动的真知灼见；而且忽略了对各种制度兴起和经济力量发展的记述。他充分了解现在人们所谓的“文化”史的意义。


最令人感到可耻的是：当人们在记述过去时代的历史里寻求有教育意义的东西时，发现把世界搞成荒芜一片的那些征服者的辉煌业绩和使各民族遭受不幸的那些暴君的荒唐行径，却记述得极其详尽甚至常常准确得使人作呕，而许多有用技术的发现以及最有益的那些商业发展，却只字未提听任其埋没无闻。 
 

注






亚当·弗格孙（1723—1816） 
 

注



 只需简单一提。他曾在圣安得烈学院 
 

注



 受教育，学习神学，由于他通晓盖尔语，曾被任命为陆军第42团随军牧师。该团在封特纳 
 

注



 作战时，弗格孙身先士卒、手持腰刀参加战斗。他于1754年辞去军中职务，决心献身写作。1757年休谟辞职后，他就被任命为律师协会图书员和秘书。两年后在爱丁堡大学当了道德哲学教授，在出版了“漫谈民间团体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之后，就开始为撰写“罗马共和国的发展和衰亡史”作准备而搜集资料。这部书出版于1783年，共三卷。弗格孙相信，“这个了不起的共和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他进行那些伦理和政治学说的特殊研究的一个实际例子。”

在弗格孙的伦理学体系中，自始至终都把人看作社会动物，并举出政治事例说明他的原则。他相信人类是在进步的。库臧 
 

注



 细心批判他那些设想；库臧提到这个学说时说：“我们在他的方法中发现苏格兰学派的智慧和缜密，其效果更为有力而果断。完美的原则是一个新的原则，比慈善和同情更富理性，更为广泛，在我们看来，弗格孙这个原则使他成为超过所有他的前辈的伦理学家。”弗格孙打算用这一原则调和道德论上的一切体系。他也像霍布斯和休谟那样，承认自身利益或功利的力量，并把它作为自存的法则纳入道德之中。他在社会法则下使哈钦孙 
 

注



 的普遍仁慈学和亚当·斯密的同情概念合而为一。但由于这些法则是人类命运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它们附属于一个最高目标，这一最高目标就是至美至善。弗格孙的思想体系中的政治的部分是追随孟德斯鸠，它主张有秩序的自由和自由的政府。1783年他辞去教授职务，由杜加尔德·斯图尔特 
 

注



 继任。他老年时专心研究古伊达拉里亚人和古罗马早期情况，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科托那 
 

注



 的伊达拉里亚文物学会和罗马的亚加狄亚学会会员。

爱德华·吉本（1737—1794） 
 

注



 不仅是18世纪而且是一切说英语的国家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或许是文艺复兴以后可以永远称得上是古典著作的唯一的一部历史著作了，其原因不仅仅是它的形式，而且在于它的内容”。 
 

注



 兰克的《16、17世纪诸教皇的宗教政治历史》是近代唯一和上一部近似的历史典范之作，即使可以这样说，也必须为这两部著作在规模上的巨大差别留出余地。兰克记述的时期只以两百年为限。而吉本的范围则包括14个世纪。在吉本以前，还没有一位历史家有这样的历史连续性的概念。

对吉本所作任何估价都必须把他和他生活的时代联系起来考虑，就和对每位伟大作家或对每位伟大艺术家或政治家那样。甚至天才人物也不能超越时代条件。很明显，18世纪是哲学和批判的时代。这个世纪对任何其他事物都没什么信仰，却信仰理性。考虑到这个世纪是笛卡儿主义时代，是休谟、狄德罗、康德的时代，谁还会过分指责它呢？从休谟和孟德斯鸠开始的新史学，在吉本身上登峰造极。

吉本出身于英国望族，虽不十分阔绰，却也颇为优裕。 
 

注



 童年时期他身体虚弱。年纪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由继母抚养成人；常言道后母可憎，但他的后母却不是这样。他幼年贪书无厌，主要是阅读古典和历史著作。东方的波斯、穆斯林和拜占庭历史上那些“野蛮人的耀眼光彩”点燃了他的想象力的火焰。他什么都读，并没学到什么东西，直到后来那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才“学到拉丁文的优美和希腊文的初步知识”。至于“野蛮的”日耳曼语，必须说明，他从来不屑一顾。1752年15岁时，进入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他曾说，他到这个地方时“带来的是车载斗量的一大堆见闻，可以使一位博士目瞪口呆；而他带来的无知的程度却又可能使一个中学生羞愧得无地自容”。他无视大学纪律（他是一位有身份的普通大学生），和学校当局之间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14个月之后就离开这个学府。后来他写道：“对牛津大学，我并不感恩；她既乐于不认我为子，我也欣然不认她为妈。我在马格达林学院消磨了14个月；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中最闲散最没收获的14个月。” 
 

注





后来吉本被他父亲送到国外，在洛桑一位喀尔文派教士帕维利雅门下受业。在这位不懂英语的卓越的导师影响下，这个青年不但把法文学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研究了古典著作和法国思想；他曾阅读帕斯卡 
 

注



 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以及坚诺恩 
 

注



 的《那不勒斯史》（History of Naples
 ），很可能还读过反对偶像崇拜者伏尔泰的著作，当时（1757年）伏尔泰是这位20岁的吉本的邻居。几年之后，吉本访问巴黎，见到第一流哲学家达兰贝尔、狄德罗、雷那尔 
 

注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 
 

注



 等人。多年以后他写道：“假如我有钱而且能自己做主的话，我就会延长在巴黎居住的时间，许还可能永远在那里定居。”虽然他并未在法国首都定居，但他的头脑长期接受的却是法国怀疑主义的影响。

早在青年时代，吉本就曾考虑撰写某种历史著作了。 
 

注



 有好几年的时间，他翻来覆去地盘算着各种历史写作方案。1494年查理八世的远征史被放弃了，“因为离我们太远，而且只是许多伟大事件的一个序幕，它本身既不伟大也不重要”——这是个准确的判断，但结论却奇怪，因为我们看到他终于踏踏实实地写起一个更为遥远的题目。他“一再挑选，先后抛弃了理查一世的十字军、诸男爵反对约翰和亨利三世的战争、黑太子爱德华传、亨利五世和皇帝泰塔斯 
 

注



 二人生平和比较、腓力·锡德尼爵士 
 

注



 生平和孟特洛斯侯爵 
 

注



 生平等等”。然后他又考虑写一部沃尔特·雷利 
 

注



 爵士生平，但后来得出结论说，虽然“他的生平事迹很有趣，但他的性格暧昧、行为隐晦”。瑞士自由史是他“在一切其他题目中最爱写的”；他孜孜不倦地阅读楚第 
 

注



 的《编年史》，但后来还是把这个题目割爱了，因为许多资料都是德文的。但他这项写作计划已搞了不少，因而曾用法文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在伦敦一个外国人学会上宣读。幸而一位朋友把他这篇稿子送给休谟看，休谟向他提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休谟在写给他的意见中说：“你为什么用法文写呢，正像荷拉斯对那些用希腊文写作的罗马人所说的那样，这不是把木柴搬进森林吗？……法国人正在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四方，但愿他们如愿以偿。我们在美洲立足坚实而且日益发展，这就为英语提供了更为稳固、更为持久的前景。”吉本曾一度闹着玩似地想撰写一部美第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史，他说，“从佛罗伦萨民主政治的糟粕中上升或下降到科斯摩·德·美第奇 
 

注



 的上台和统治的150年间，……我可以推演出一连串的革命……奇人奇事——美第奇家族曾四度被逐，四度被召回，……萨服那洛拉的性格和命运，……艺术和文学的复兴，……共和国的覆亡。”他认为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是“一个温和、富裕而腐化的共和国，在应得的惩罚下，一步步从滥用自由堕入丧失自由的深渊”。从中可以得到“有益的”教训。他写道：“我也许可以将伟大的主题定在这里了。”

但当时他仍然不了解自己的意愿。在两年之后的1764年他27岁时，几乎是戏剧性地突然作出决定前往罗马。对他这个经过古典训练的头脑说来，看到这座“永恒之都”确实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罗马变成他十分钟情的城市。他回味这段经历说：“我的性格本来是难以被热情激荡起来的，当我感觉不到自己有热情时，我从来都憎恶假装的热情。但在25年之后的今天，我既不能忘怀、也不能表达我初次到达那个永恒之都时使我心神激荡的那种强烈的热情，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起身昂首阔步于罗马古代公众会场废墟之上；罗慕路 
 

注



 站立之处，或塔利 
 

注



 演说之处，或恺撒丧生之处 
 

注



 ，这些引起怀古之情的地方，一起涌现在我的眼前；一连数日的陶醉或享受过去之后，我才能够开始冷静地进行仔细研究。”

他继续写道：“那天是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罗马朱庇特神殿的废墟上沉思，忽然听到新建的神殿里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的晚祷歌声传来， 
 

注



 就是在这时我突然想到要为这座名城的衰落和灭亡写一部历史。”当吉本写这段动人的话时，他的记忆力出了差错。那座教堂叫圣玛利亚·阿拉科利，那座建筑是卡彼托山上的朱诺庙，不是朱庇特庙，那些修道士属圣芳济各会。这所修道院后来在1888年被拆毁了。

他原来的计划是只写罗马城的衰落。当时还没有考虑到罗马帝国的衰亡。在四年之久的时间里，他“瞻望前景，觉得暗淡而模糊”，而且“是从一个离这个题目远得可怕的地方进行思考的”。但随着他的心胸逐步开朗、日益觉察到自己的力量的时候，这个距离便缩短了。1768年他记述说：“我逐渐开始由愿望过渡到希望，由希望到计划，由计划进而着手历史写作了，但这个题目的范围和广度，当时我的概念还是很不充分的。”不过，到这时他已经决定写罗马帝国的衰亡史，而不仅仅是罗马城的衰亡史了。把后者留给格列高罗维阿斯 
 

注



 写了。吉本继续很出色地揭示自己的心情说：“不知不觉地，我一下子就扑到奥古斯都时期那段历史的海洋里去了，而且在后来撰写那一系列著作时，几乎经常笔不离手地分析研究那些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始记载，从戴昂·加西阿斯 
 

注



 到安密亚那斯·马塞林那斯，从图拉真统治时期到西罗马末期诸帝。”他对“发展成一个帝国的这个城市的故事”越来越着迷。

他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甚至对他非常亲爱的继母，也是直到第1卷接近完成时才告诉的。在他1775年8月写给继母的信里说：


眼下我正在编写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即罗马帝国衰亡史，其第1卷很可能于明年冬天打扰公众。要想把这部史书写得更具体一些、讲得更清楚一些，就需要更多的篇幅；但我现在只能一般地说，这个题目难以说清，而且至今一直还没有人对这个题目进行过它应得的阐述。若干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并撰写这个主题。


随着这项工作在他笔下日益成长，他愈益相信自己“选择了一个出色的题目”。他的手稿从未给任何人看。他解释说：“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些人会拘于礼貌称赞一番；有些也会出于虚荣批评一气。”

博斯韦尔 
 

注



 曾记述一件有趣的逸事，可以说明吉本对他这项工作的沉默真是少见的。1775年一天晚上，约翰逊博士、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 
 

注



 、吉本和其他一些人在坎布里奇先生的藏书室里聚谈。


人们正在进行关于阅读历史的用处的一般讨论。约翰逊说：“我们必须考虑到现有历史著作如何稀少；我指的是真正可信的历史。某些国王曾进行统治，某些战争曾经爆发，这些我们可以信以为真；但所有那些渲染，那些历史哲理，则都是些想当然的东西。”博斯韦尔说：“这么说的话，阁下，你就把一切历史差不多都贬为历书了，成了仅仅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一些著名的事件了。”吉本先生当时一定已经在撰写他的“历史”了，其第1卷即于次年出版。那次他在场，但并没站出来为这类撰述辩护。他大概是不愿意把自己的秘密泄露给约翰逊。


在吉本和约翰逊博士之间并不存在友好关系。有一天晚上这个文学俱乐部正在一家酒店里聚餐，当话题转到熊身上时，约翰逊说：“我们听说黑熊是无辜的；不过我绝不会把自己托付给它。”吉本听了之后喃喃地低声说：“我也不会把我自己托付给你
 。”这位鲁莽的博士态度非常低级，他曾嘲弄过吉本的丑陋面貌。顺便提一下，“吉本的冷笑”（Gibbon's sneer）这个习见的成语是善于逢迎的博斯韦尔捏造的，他经常跟他主人一样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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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的父亲去世后他占有了可以由自己处理的财产，于是就迁居伦敦，在伦敦“一旦在我的住宅和藏书室里安定下来，立即着手编写我的‘历史’第1卷。开始时，一切都包在一个黑糊糊的疑团里；甚至著作的名称、帝国衰亡的时期、结论的范围、各章的划分以及叙事的顺序等等，都是不明确的；我常常想抛弃七年来的劳动成果。”对不懂德文的吉本说来很幸运的是，J．W．马斯科的《德国史》（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两卷本，1726年），这部书是一部德国古代史，从最早时期写到加洛林王朝的建立，于1737年由托马斯·列第亚得译成了英文。列第亚得是“英王陛下驻下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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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使的前任秘书”。这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书，是18世纪德国史家撰写的最有分量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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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对自己的风格的发展有一段精彩的叙述。他说：“一位作家的风格，应当是他的心灵的写照，而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则是锻炼的结果。我做了许多次实验，才能够避免了枯燥无味的年代记，又避免了专尚辞藻的激昂雄辩，找到了适中格调。第1章写了三次，第2章和第3章写了两次，对文章的效果才勉强满意了。其余部分是用更匀称、更流畅的笔调写的；但第15、16两章曾连续进行三次修改，把原有的一大本删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两章还可压缩而不致有损于书中的史实或思想感情。”相反，休谟在吉本最后一次来伦敦时却对他说，从公元192年孔茂德逝世到223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即位之间这段记事写得太简单了。

第1卷写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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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余各卷写得很快，而且文字很少改动。他告诉我们，罗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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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完美的文章、激动的词句、正确的分期”对他的影响很大，而休谟的“平静的哲理”使他充满“高兴和失望混在一起的感觉”。但任何历史家从其他史家得到的恩惠都不像吉本那样少。他的风格具有独创性和个性，类似修昔底德。

吉本向我们介绍的他的写作方法也同样有趣。洛克的《漫谈人类理解》（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
 ）“使他学会了深刻而有教义的一系列推理”；从《外省书简》（Provincial Letters
 ）中“学会了掌握严肃而温和的讽刺这件武器”；孟德斯鸠的“有力的文笔和大胆的设想”使他入迷；在坚诺恩的《那不勒斯内政史》一书中他用“批判的眼光看出教士权力的发展和滥用”。他读对开本大部头的书如提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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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克吕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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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平均每天读一百页，而且边读边作笔记。有时他在这些书中读到喋喋不休地卖弄博学，也感到厌倦。他在日记里面写了一句讽刺说，“有一个荷兰版本，它的正文透过堆积如山的注释向外窥视。”

吉本在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方面十分巧妙。对权威原著的价值，他有本领作出批判的论断。“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多地利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在以摘要、评论或翻译等形式取得知识的捷径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不愿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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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又非常鄙视汇编工作，还轻蔑地说过：“搞汇编的人们增加了许多无用的书籍，使严肃的读者作呕，只让书商获利。”

解释他的方法的文章可以找到特别有趣的两段，一段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里，另一段在“辩护书”（Vindication）中；后者是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后为回答批判者而发表的。他的第1段使我们得以窥视吉本的写作室内的情况：


我把奖章的次要光辉以及地理学和年代记上的那些铭文都投射到它们应有的目标上了；我利用提厄蒙搜集的那些资料（他那无比的准确几乎是天才才具有的特色），来尽量在安放和排列那些松散的、分散的历史材料。我在博学的穆拉托里编写的意大利编年史和古事记中探索我书写黑暗的中世纪的方法，而且还辛勤地将这些材料和西哥尼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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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马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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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洛尼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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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帕吉的著作中那些类似的或相反的记载作了比较，直到我差不多完全理解了14世纪罗马那些废墟为止，这样就不用担心最后这一章须花费六个四开本和20年的劳动才能达到目的了。在我买到的那些书当中，最使我铭感的是附有詹姆士·高德弗罗注释的《提奥多西法典》。我是把它当作一部历史著作（我用它的地方很多）而不是当作一部法理学使用的；但从各个方面看来这部书都被看作是第4、5两个世纪帝国政治情况的一个宽敞的装得满满的大博物馆的。


第2段文字之所以有趣，因为它是吉本在利用权威的著作补充在史料中发现的情况的不足时他的一些想法。


除了在研究最有学识、最富独创性的近代人的著作中可以得到一些观点之外，历史家还应当感激这些近代人，因为他们有时介绍古人某些章节，不然的话，历史家就可能不知道或把它们忘记了。在考虑任何范围广泛的题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已经读完所有的著作或者说记得所有自己阅读过的东西。……如果期望历史家为满足摘引几行有趣的原文的渺茫希望而熟读大量书籍，或者指望为自己在推理上得到瞬间的乐趣而整天整天地牺牲自己的时间，这当然都是不合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任务就是参考原始材料，我就是经常这样办的，还要把我参考的原著里那些段落的文字、结构、精神、上下文和位置等等细心研究；而且，在我把它拿来使用以前，还要使我自己的下列声明站得住脚：“为说明我撰写的题目而引用的所有原始资料，我都已仔细审查了。”……在我未能得到机会参阅原始材料的少数情况下，我便采用我信得过的近代先行者提供的证据；但在这些情况下，我并不把提厄蒙或拉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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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光彩夺目的美羽搬来装饰自己的门面，而是非常谨慎而准确地标出我所参阅的范围和材料来源。


1776年在他的表妹夫埃利奥特爵士影响下，吉本在普选期间为竞选列斯开尔德自治市议员回国了。在国会中，他以“许多真诚而缄默的投票支持了祖国的权利，虽然可能并非祖国的利益”。他自己承认：他曾抱有使自己成为一位著名的国会演说家的希望，但“在这个转瞬即逝的虚幻的希望过去之后，谨慎之心就谴责我，应该默认自己不要说话的微贱地位”。吉本勤恳出席国会历次会议，他常常坐在首席检察官与副检察长（“法律和国家的两根台柱”）之间的政府席位上纵容自己打个盹儿，有时又受到瑟洛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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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严气概”的鼓舞。不打盹儿的时候，他就鉴赏诺斯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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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精练无比炉火纯青的辩才，他的“推理和嘲讽这件武器”都耍得极为巧妙；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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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丰富又有哲学意味的幻想”使他感到颇为有趣，而福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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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激昂争论”也使他赞叹不已。吉本骄傲地说：“我出席过的国会八次会议，有如接受审慎从政的训练；这是一位历史家首要的、最根本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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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第一次会议充满千奇百怪和吵吵嚷嚷，《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就是在他出席首届这样的国会会议期间完成的，当时正准备出版。手稿送给出版家埃姆兹利，被他拒绝了，此人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缺乏想象力的出版商。可敬的书商托马斯·卡得尔和著名的印书人威廉·斯特拉罕甘担风险承印，两人因此接触到不朽的著作。作者和书商的希望都非常低，他们仅仅制定了出版五百本的计划，直到有先见之明的印刷者斯特拉罕先生过目后，才将数目增加了一倍。吉本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着出版。他告诉我们，“他既未被成名的野心冲昏头脑，也未因对嘲弄的恐惧感到沮丧。”“我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为我的辛勤和准确作证。历史是最普通的一种写作，因为它既可适应最高的接受能力，也可适应最低的。我选择的是一个最光辉的题目。”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于1776年初问世。这一年也由于休谟之死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而使人怀念。人们想到休谟的《英国史》出版的第一年只卖出45本，就知道吉本的成功异常巨大。这情况和后来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这首长诗第1节问世时的情况类似。吉本没想到自己已经成名了。他描述他的感触时很坦率但也很谦虚地说：

“我不知道如何叙述这部著作的成功才不致流露作者的虚荣。第1版几天之内就卖完了；第2、3两版也满足不了需要。”罗伯孙给他写了一封亲切的信，另一封信来自休谟（休谟于数月之后就去世了），信中说〔你的成功〕“抵偿了十年的辛劳而有余”。亚当·弗格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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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祝贺信中写道：“你给英国经典之作增添了伟大的内容，你给我们的正是修昔底德打算留给他的国人的一笔‘永世财富’。”

这个时期的书信往来很有意思。1776年4月1日休谟写给亚当·斯密一封信，祝贺他的《国富论》问世，还说：“我想你是认识吉本先生的。我极其喜欢他的成就。”同一天，吉本在回答弗格孙的贺信中写道：“我们共同的朋友亚当·斯密先生以何等卓越的著作丰富了人们的头脑啊!”

在吉本最亲密的朋友中间，人们都称他“伟大的吉本”
 。然而只有少数几位具有辨别能力的人体会得到《罗马衰亡史》第1卷为什么是一部真正伟大的书。埃德蒙·伯克在1776年的《年鉴》中把吉本和斯密的两部著作和沃森的《腓力二世本纪》相提并论。吉本和斯密只各占两页，而沃森却占16页之多! 1788年伯克评述第2至6卷；赞扬他的学识，指责他的精神，并且说他的风格是可憎的。《罗马衰亡史》出版后不久，霍勒斯·沃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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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776年2月18日在写给威廉·梅逊牧师的一封信中说他自己是一头蠢驴：


看哪，一部经典刚刚出版了：是一部史书，既不像李维的著作那么冠冕堂皇，也不像塔西佗的书那么拘谨；也不像克拉林敦的著作打着那么鲜明的个性的烙印；也许不如罗伯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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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苏格兰史》那么深刻，但却高于他的《查理五世本纪》一千倍；尽管不像伏尔泰那样尖锐，但其准确程度却和伏尔泰的粗枝大叶马马虎虎相仿。他谦逊而不像伏尔泰那样武断，他的机敏有如孟德斯鸠，但没他那种矫揉造作。他的文笔流畅，有如一幅佛兰德图画，但肌肉隐而不露，……不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夸张以显示画家的解剖学技巧；也不像约翰逊博士笔下的怪物那样由各民族那些村夫的肢体拼凑而成。我说的这部书就是吉本先生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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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教会史的那著名的第15、16两章曾引起一阵暴风雨似的批判。吉本写道：“听到教会发射第一阵排炮，我大为震惊。”最初，他本想作出既有礼貌又有批评的回答；但他那些敌手的狂暴攻击很快就使他产生厌恶情绪，他终于以“缄默把争论之火压住”。提到这些敌手之一特拉维斯时，他讽刺挖苦地说：“他的挑战横蛮无礼，只是看他不学无术、不辨是非、不懂人性，也就不必介意了，他得到这种宽恕的权利，可以说是最公正的，也可说是最令人作呕的权利了。”在牛津“顽固派”中间，坡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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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光辉的例外，他对出身牛津的特拉维斯的鞭挞可算是自从本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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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来最尖锐、最准确的批判了。吉本尖刻地说：他胆敢攻击的不是他的信仰
 （faith），而是他作为一位历史家的忠实
 （fidelity）。以唯一神教派牧师为职业的一位业余物理学家普里斯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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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吉本的攻击特别凶狠，虽然吉本对攻击他的人大多不予理睬，但对这位他却打破了沉默。

后来编辑吉本著作的密尔曼在指责他的“哲学上的顽固”的同时，却也公正地赞扬了“这个题目本身固有的重要性，为完成这项工作付出的无穷的辛劳，费尽心力把原材料压缩，光辉的编排，通篇准确无误”；而且还坦率地说，吉本的宗教成见并不比那些迄今无争议地占有这一历史领域的修道士作家的偏见更坏。还可以补充一句，吉本曾说过，古代巴勒斯坦“不论就土地肥瘠或面积大小论都不如威尔士”，他这句话惹得威尔士爱国者大为愤慨。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续编工作因美国革命爆发而受阻。在大法官和国务大臣韦默思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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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下，吉本负责撰写英国反对法国宣言的辩护书。他用法文写成的《辩护备忘录》（Mémoire Justicatif
 ），作为国家文件送交欧洲各国政府。波马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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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这个文件是前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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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于是发表一篇文章反驳，语言极其粗鲁，因此，尽管英法两国正在作战，但刷则尔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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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迫使他删去其中一段语。作为政府对他的效劳的报酬，吉本被任命为贸易和拓殖大臣，从而使他的私人收入“每年净增七八百镑”。这一任命属挂名领干薪一类。吉本说：“必须承认，我的任务并非十分繁重，我可以成天地、整周整周地享受闲散日子，没有人把我从图书馆叫回办公室。”

第2、3两卷差不多是在过了五年之后才于1781年同时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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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本为这一“长时期的拖延”（向自己）表示歉意，解释说，在这期间，他放任自己的好奇心，沉醉在自然科学里了，并在著名的亨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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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导下学习了一门解剖课，还在希金斯先生教导下学了一门化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述说：“这些科学的许多定理，以及对博物学书籍的爱好有助于增加我的想法和意象；而且解剖学家和化学家有时还在他们自己的雪地里追随我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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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那六个月的享乐也应当从总账中扣除。度完假期之后，他才回到工作上，把自己投入“阿利阿教派争论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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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已成为自己的题材和风格的主人，他每天的工作量都在加大，但他发现需要删除或修改的理由比过去少了。

诺斯勋爵在下议院的多数党地位刚刚受到威胁，吉本立即辞职。伯克的提案取消了贸易大臣的职位。他放弃了他所谓的“我的上议院议员生活”而并不感到遗憾。他在提到第2、3两卷时满意地说，“在销路和声望上不知不觉地上升到和第1卷同样的水平”，不过他也觉得这两卷“比第1卷繁冗较多，趣味较少”。

第4卷是在前几卷出书后立即写下去的，中间没有间隔。“我的技巧因实践而见长进，我的辛劳也许是由于下了台而加重了”。当吉本于1783年从伦敦引退洛桑 
 

注



 时，第4卷除最后一章外，均已完成。伦敦的意见一致责怪他自行放逐，但吉本在莱芒湖畔比在泰晤士河边一切都更为自由而愉快，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自己的图书一起带了去，第4卷不久便完成了。他坚持不懈地辛勤劳动，但颇为愉快；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常常干到第二天早晨。他现在正“竭尽全力奔向目标”并于1787年到达目的地。 
 

注



 最后一卷手稿没有经过任何辗转誊写，便寄交出版商，他的学术精熟，运笔如意，已到炉火纯青随心所欲的程度。在出版以前，全部手稿从头至尾除吉本和排字工人外并无一页曾由别人过目。他曾说“无论缺点和优点，完全都是我自己的”；他这话自豪多于谦逊，但并非虚言。

当他把架在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历史长河上那座高贵的桥梁工程完成时，他用以形容自己感触的那几句值得纪念的话是每位爱读吉本的书的人都知道的：


那是在1787年6月27日这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在那天晚上11点至12点之间，在我的花园里的一个凉亭里，我写完了最后一页的最后那几行。把笔放下之后，就在一条俯瞰乡村、湖泊和山峦的林荫道上或说刺槐覆盖的小路上，走了几转。空气温和，天气晴朗，皓月映水，万籁俱寂。我并不想掩饰在我刚刚恢复自由或者也许是树立了名声之时，最初感到的快乐。但是我的自豪不久就变成怯懦，一种清醒的忧郁笼罩心头，这是因为想到我已经向一位愉快的老伴永远告别了，不管我的《历史》将来命运如何，历史家的生涯只能是短促而靠不住的了。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6卷出版的日期故意拖到吉本51岁的生日（1788年4月27日）那天，届时朋友们举行了“一个愉快的文艺晚会”祝贺。亚当·斯密写信祝贺道：“这件事使你夺得当前全欧学术魁首。”由于原先购买过他的书的人们急于买到全套，这部四开本的第6卷很快就销售一空。全书八开本版不久就以较低的价格出版了。

不久之后《罗马帝国衰亡史》全书或部分地也以法、德、意等文本问世。法文译本特别受重视。1776年第1卷出版时，路易十六（他是一位广收博览的读者，而且很懂英语）在以前曾教过他英语的导师的建议下，着手翻译这部书，他一直翻译到著名的第15章，这一章使他大吃一惊，就把原计划放弃了。然而以后诸卷陆续出版时，这位国王也都阅读了。在第1个四开本版（1781年）的第3卷中有一段话触怒了他，他费尽心力托人把自己的不满通知吉本。触怒他的那句话就是这个预言：“当亚加狄乌斯和荷诺留 
 

注



 在波旁王位上再度酣睡时，一位朱里安 
 

注



 或塞密拉密斯 
 

注



 可能已在北方实现统治了。”路易十六不愿意让人家把自己比作狄奥多西大帝那两个腐化的儿子。吉本在下一版把“波旁王室”改为“南方”，从而把这个暗示弄模糊了。他在回忆录中提起这个事件时说：“我既不会放弃这个暗示，也不会检查这个类比；但是已故
 法王的情况排除了任何阿谀的嫌疑，我愿意声明，我的第3卷的这些结语是在他即位以前写的。”

吉本对他的伟大著作的那些译本并不满意，还埋怨说，“尽管他们宣传了作者的名字，却伤害了他的品质”。第1卷由勒·克雷耳·得·塞普舍内译成法文，“译文虽忠实，但软弱”；他去世后，由得缪尼埃和康弗耳继续翻译，但在法国革命时期得缪尼埃当了国民会议成员，翻译工作停下来。文克开始把这部书译成德文，并附加有价值的注释。不幸在第1卷译完后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余诸卷由一位较差的译者接手。意大利文译本（三卷本，1779年）不是从英文原著译的，而是从法文译本重译的，当然只有第1卷的译本。许多年以后，一部从史密斯博士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节本译成的意大利文本问世。 
 

注





英国那些道德家对吉本进行下流谩骂，他一面觉得可笑，一面也感到愤怒，特别是对最后三卷的材料的谩骂；因为在第1卷中同样程度的坦率直言，却未曾受到批评。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在描绘当时的生活方式，还说狄奥多拉 
 

注



 的许多罪恶形成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重要特征。


〔他解释说〕我的英文原文是高雅的，一切放荡的段落都在学术语言中写得朦胧一些。〔他还附带说〕然而《罗马帝国衰亡史》……可能会在今后百年内仍然继续遭受谩骂。……有时我曾想写一部《死人的对话》，其中琉细安 
 

注



 、伊拉斯莫斯 
 

注



 和伏尔泰将同声承认这种危险：揭露一项旧迷信将招致盲目而狂妄的大批人群起而攻之。


吉本看着《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远景，为自己的成就自豪，他的国人也是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熟思人类共同的命运时，我必须承认我在人生的签筒中，抽到一根最大的奖品签。在我辛勤撰写历史这项工作鼓舞下，我过了20个愉快的年头。它的成功在人世间给了我名声、地位、品格，否则我是不可能有资格享受的。”1788年，他估计造化将再给他15年的寿，他说：“两个原因，即时间的缩短和希望不能兑现，总是会给生命的暮年染上更深的一层褐色的阴影。”但在他期待的那段寿数中，他仅仅活了6个年头。1794年逝世，享年57岁。

吉本这部巨著很自然地分成两个迥然不同的部分。第1部分包括第1至4卷，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641年皇帝希拉克略逝世（第47章）。这座智慧大厦 
 

注



 的基础是安敦尼王朝诸皇帝统治时代 
 

注



 。难道还有谁不记得他歌颂那个黄金时代的那些响亮词句吗？“假如有一个人被人家找来要他划出世界历史上人类景况最愉快最繁荣的时期，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指出那是从多密善 
 

注



 之死（公元96年）到孔茂德 
 

注



 即位（公元180年）之间的那些年。”

因此，前四卷大约包括500年。而第5至6卷（第48至71章）则包括将近一千年之久的时间。比例失调十分明显。但这个缺点不只是一个时间分配上的差别问题，而是思想上的。吉本的天才虽高，但他轻视18世纪学者研究拜占庭历史的成果，他把这些成果描绘成“懦弱而悲惨的千篇一律的故事”。 
 

注





吉本听了马布里住持的忠告，这位住持劝他这位历史学家不要把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写得太详细，以免有损于他自己的声望。他为写这几章进行的研究中许多工作必然使他厌倦，特别是因为他的拜占庭希腊文知识并不太多，不能满足这项工作的要求。近代拜占庭学者业已说明的那许多重大问题，吉本当时一个都未能预见。伯里 
 

注



 的判断严厉而公正，他指出，吉本的“从希拉克略到特勒比遵德 
 

注



 最后一位昆尼那斯朝皇帝的帝国史只不过是一篇速写，只有一些插曲叙述得比较充分”。其中最突出的插曲是1204年第4次十字军和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

吉本没有看清隐士彼得 
 

注



 是一个冒充的内行和骗子，并把长期而重要的历次十字军的历史紧缩到一百页多一点，而他本来应当用一整卷的篇幅记述这些事情。不过他觉得十字军史的重要性在第59章最后一句话里面已经表示出来了。在这章里记述了1291年阿克城和圣地丧失之后，是用下边这些庄严的文字结束的：“……一种悲痛的沉寂笼罩着沿海一带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弥漫着世界巨大争议的声音的地方。”

然而，尽管吉本的书最后两卷有这些缺点，但他毕竟做了撰写拜占庭史的尝试，这一点还是应当表彰的。贺拉斯·沃尔坡尔对他说，“君士坦丁堡的历史极其令人厌恶，不论写得多么好，也很少有人会耐心读它”，吉本听了之后红了脸，“‘他那浑圆的面孔都缩成锐角了；他鼓起纽扣似的嘴，敲着鼻烟盒说道：从来还没人把拜占庭史编写成书呢’……”。 
 

注





说句公道话，应该根据吉本著作的前四卷作出对他的评价。在这几卷中，他在学术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他的结构的宏伟等等都突出地显示出来。他翻阅资料时那种慎重态度，他的思想的透辟，对逐章仔细阅读他的书的人说来都是印象深刻的。体会到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学校，研究希腊科学的人们逃往波斯（在下一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从而促成中世纪阿拉伯科学发展等事情的重大意义的第一位历史家就是吉本。 
 

注





责怪吉本说他看不到只有到19、20两个世纪才发现的某些历史价值，这是极不公平的。他未能估价经济条件和社会力量的影响，未能领会文学和艺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的世界观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观。要打开通向古代历史拱顶室的新门路只有经过法国大革命、浪漫主义运动、康德哲学和工业革命，然后才办得到。吉本是一位天才，但他并不是一位先知。在他和他同时代的人们心目中，“战争和行政公事才是历史的主要题材”。发展的观点和“自然法则”的观点——18世纪的伟大理想——并不能说服他使他放弃自己的信念，即大部分历史“只不过是人类罪孽、愚行和不幸的记录而已”。 
 

注



 吉本的批判能力和准确程度（因素材不足而受局限的那些部分除外）不使人惊叹的地方太少了。抓住历史的连续性这个观点的第一位作者就是他，而且他视野广阔、学识渊博。

意大利虽次于英国和法国，却终于接触到这种新思想，而且很敏感。但因情况不同，意大利的学术自由的存在只能是不稳定的。这个半岛不但被列强瓜分——西班牙波旁王室控制那不勒斯和南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占有米兰和伦巴第——而且，除了利奥波尔德统治下的托斯卡纳外，全部可能都处于教权统治之下。由于缺乏精力充沛的民族生活，也就很少重视或从事重要的历史编写工作了。 
 

注





彼得罗·坚诺恩（1679—1748）是那不勒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之所以应当得到历史家的名声就是因为他写了唯一的一部著作《那不勒斯王国内政史》（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e Napoli
 ），1723年在那不勒斯出版，共四卷，和穆拉托里的《意大利作家著作汇览》一书同年问世。他这部书是20年学术研究的成果。书中对教廷政治方针的猛烈攻击，再加上他的怀疑主义，立刻招致谴责，作者被逐出了教门。坚诺恩逃往威尼斯待了12年，而且也像从前的萨皮那样，继续出版一些小册子攻击教廷的政治行为。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注意，并于1735年被逐出威尼斯领土。有一段时期他在摩德纳 
 

注



 隐藏起来——人们猜想穆拉托里可能知道他在那里——后来他又逃到日内瓦，不过他仍然自称信仰天主教。在一个决定命运的星期日，他被诱骗到坐落在萨伏伊领地以内的一个天主教村庄做弥撒，被撒丁国王的特工人员捕获，囚于都灵终其余年。坚诺恩的创见在于他是体会到法律文献用作历史资料的价值的第一位学者。在这一点上，他比萨焚宜领先一个世纪，他对典章制度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的理解也早于孟德斯鸠。 
 

注





18世纪第二位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者是柏卡里亚侯爵彻撒·波尼撒那（1735—1793）， 
 

注



 他虽然不是一位历史家，但他在他那篇著名的刑罚学论文《论罪与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 
 

注



 里也运用了历史方法。他这篇文章是“曾经感动世界的小书之一”， 
 

注



 在全欧洲都很出名。在消灭法律上的野蛮主义方面贡献很大。柏卡里亚是米兰一位贵族，对数学和经济学都感兴趣。因为他的兄弟亚历山得洛和国家监狱有联系，从而使他对刑罚学发生了兴趣。他那本书出版于1764年，立刻获得成功；在18个月内接连出了六版，并译成法文和英文，受到伏尔泰的赞赏，布莱克斯通 
 

注



 还曾引用。这本小册子对美国的杰斐逊，俄国的喀德琳二世，奥地利的约瑟二世都曾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近代监狱改革的基础。

柏卡里亚在他这篇《论罪与罚》的文章中，在明断地讲述了作为刑罚的根据的一些原则之后，呼吁在司法实践上实行合乎人道和理性的改革。按照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思想，他提倡绝不轻易改变的、定死了的法律条文，公开的起诉，并废除刑讯和死刑。从历史编写角度看，重要的是，柏卡里亚是根据历史事实得出他那些论点的。


〔他写道〕如果我们翻阅历史，就会发现法律本来就是，或者说应当是处于自由状态的人们之间的一些惯例，但实际上，大部分法律历来都是少数人的感情，而不是理智的产物，或者是偶然的或暂时的需要造成的后果；作出决定的并不是一位对人类天性的冷静观察者，他本来应当知道如何把大众的行为归结到一点上，本来应当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即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 
 

注






不过，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意大利思想家却是那不勒斯一个小书贩的儿子坚巴替斯塔·维科（1668—1744）。 
 

注



 这个早熟的青年年纪很小就进了大学，在学校全力进行烦琐哲学、法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他喜爱的作家是柏拉图和塔西佗，因为“前者描绘的是理想的人物，后者记述的则是真人真事”。1697年，维科29岁时就被任命为米兰修辞学教授，依靠只有100杜卡特这点可怜的年俸养活一个大家庭。在培根和格劳秀斯影响下，他在后来那25年中钻研并撰写法学方面的东西；尽管他出版了许多著作，他申请大学当法律教授（年俸600杜卡特）的事仍然遭到拒绝。这位贫困的、默默无闻的维科并不气馁，仍继续进行深入钻研。1725年，他的名著《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Principi di una Scienza Nuova
 ）的第1版问世了，五年之后又出版了经过彻底修改的《新科学再编》（Seconda Scienza Nuova
 ）； 
 

注



 这两部著作就是维科成名的基础。


维科最出色的思想是关于群众心理方面的。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前辈史家，多数都认为历史变革的出现不是由于天命的直接干预，就是来自伟大的立法家的天才。维科提出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他这个思想的背景是社会进化这个效用显著的观念，以及文化的各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这种理解。



总之，维科的成就是他系统地创造了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哲学远远超越了它的时代，因而直到浪漫主义时代才受到重视。 
 

注






维科虽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但对他的时代影响不大；在法国那些哲学家当中，即使假定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位那不勒斯人，但他们身上却没有维科思想的一点痕迹；甚至在意大利他也是被忽视的。 
 

注



 18世纪研究维科的唯一的一位思想家是赫尔得 
 

注



 ，他是在1797年前后才知道有维科其人的。 
 

注



 对这位具有深刻思想的人物的忽视有许多原因。首先是维科的语言极端晦涩，包藏在深奥的神学形象里面；这很可能是为了逃避宗教裁判所的报复、免遭像他的同胞坚诺恩那样的命运而有意地想出来的计策。其次，因为维科还是信仰上帝的，曾弃绝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笛卡儿主义，因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者心目中他是令人厌恶的。

和那些“哲学家”不同，维科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还是一位科学家。他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自然科学，但为什么没有历史科学呢？于是他就着手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部理想的永恒的史书”和“关于国家性质和社会诸关系的永恒的法则”。他这些想法导致他定出两条法则，即一致性法则和连续性法则，前者基于这样一个观点：世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且人类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既然人类天性相同，于是维科得出结论说：“它不会突然改变；它经常保留前一阶段某些状态和某些习惯的痕迹”；这就是连续性法则。 
 

注





一致性这个观念显然使分析社会的一门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同时也将是“人类的历史和哲学”。但是连续性这个概念更为复杂。维科是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道路和深入细致的探索才得出历史循环这个著名观点的，后来斯宾格勒 
 

注



 把它普及了。维科在这里创造了两个有用的概念：“进程”（corso）和“重现”（ricorso）。进程指的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过程，君主国的建立使这个过程达到顶点，然后就是“重现”。但“重现”（ricorso这个词源出拉丁文currere，是“跑”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衰退；就像英文法律用语“recourse”（追索权）一样，含有重新审查或重新开始之意。因此，在维科看来，上古时期是“进程”，中世纪时期则是“重现”。这两个概念和基督教微妙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从“进程”到“重现”这个历史的进化是在野蛮时期（政治上的暴力和科学上的幻想时期）被公平和真理取代的时候才完成的。把这一情况用简单的历史语言，也就是维科的本意说，真正的“重现”是在基督教（真正的宗教）在欧洲建立之时才开始的，从而“永久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和公正的文明，“在各民族之间建起人类新秩序”。 
 

注





维科哲学的基础并不是他拒绝承认的理性，而是原始时代的心理，他断言原始时代经过三个时期，即神的时期（诸神和神话）、英雄时期（英雄和野蛮）和人的时期（文明）；他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才深入钻研古代史和文学的。维科肯定了他相信上帝就是一切创造和智慧的源泉之后， 
 

注



 就坚持认为人能够得到的真正知识（il certo）只限于他自己创造的世界；即人类事件（历史）和社会制度（精神上的成就）。因此，人的知识必然只限于外部事物，但维科确信这些事情本身却有助于彻底的观察，从而有助于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的建立。 
 

注





理性主义者在扩大并提炼了历史领域之后，取得了很好的报酬，即人民的赞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时代像18世纪那样对历史文献发生那么大的如饥似渴的兴趣。人人都在阅读并谈论历史。吉本说，“历史成了最流行的读物”。他和伏尔泰两人的著作都是全欧洲的“畅销书”。吉本告诉我们，“每张桌子上，几乎每个梳妆台上，都有我的书”。休谟和罗伯孙的著作也同样流行，俄国女皇喀德琳二世提到罗伯孙的《查理五世本纪》时说：“我一直在读它，从来没有停止过。” 
 

注





历史著作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把它看作文学。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把历史当作事实的军火库，用来炸毁旧制度，促成人们希望的改变。因为18世纪思想家把历史当作人类经验的伟大导师。波林布鲁克所说“历史是通过实例进行教育的哲学”是一句著名的箴言。休谟在他的《人性论》一书中说，“在这门科学中，我们必须根据对人类生活的仔细观察收集我们的经验，在世界总的发展过程中，当这些经验以人们在共同交往中、在事务中、在娱乐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把它们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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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第三届大总统（1743—1826），以主张民主政治著名。——译者



[38]
 腓得烈二世（1740—1786），德国皇帝，以好战著名，参加奥国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等。——译者



[39]
 即锡尔河，在中亚。——译者



[40]
 伏尔泰的“历史”见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词典》（洛桑和伯尔尼，1778—1782年，第36卷）第17卷，第555—572页。



[41]
 贝星神父〔笔名〕，《历史哲学》（阿姆斯特丹，1765年），第11—15页；参阅本泥狄多·克罗齐，《史学史和史学理论》，D.恩兹利译本（伦敦，1921年），第257页。



[42]
 《全集》（巴黎，1878—1885年，52卷），第16卷，第132页，参阅布来克的书，第29—75页关于伏尔泰的一章。



[43]
 参阅布来克书中引用的句子：“我们应该忽视大批的庸俗君主，他们只会增加记忆的负担。”



[44]
 “伏尔泰对古文物学者这类‘博学废物’表现了明显的藐视；在表现这种藐视的时候，他表现自己不懂得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他宣称中世纪的早期不值得研究，正如狼熊之间的争吵不值得研究一样。他的《试论人民精神和习俗》（这是他最有独创性的著作之一）最明确地表明他完全缺乏对历史连续性的信念。……倒霉的过去和幸福的现在有了精心的对比；历史的教训是人类逐渐克服玷污人类记录的盲信和野蛮行为。”见罗伯特·H.穆雷，《埃德蒙·伯克》（伦敦，1931年），第77页。



[45]
 引文见克罗齐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58页。



[46]
 意大利伟大的人文主义者（1304—1374）。——译者



[47]
 荷兰哲学家（1632—1677），倡泛神论。——译者



[48]
 参阅G.G.兹尔非，“从哲学观点看伏尔泰与通史研究的关系”，见《皇家历史学会报告书》，第10卷（1882年），第344—370页。



[49]
 考斯道夫·兰孙在〔巴黎〕《王廷与会议评论》，第16卷，第1部分（1907—1908年），第457—458页曾引用。



[50]
 参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十分不满的语句，见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论文集》（纽约，1874—1875年，五卷），第1卷，第347—348页。



[51]
 英国政治家，托利党议员，乔治一世即位时逃往法国。主张开明专制政体，著有《论历史研究的书简》。——译者



[52]
 亚当·斯密也受了法国重农主义者和休谟的影响。他虽然不是历史家，但仍须提到他，因为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的学者，他是极端重要的，他在《国富论》中（1776年）用比较法建立了经济科学。斯密也像孟德斯鸠那样常常引用历史作自己的例证。据说他“正如牛顿对太阳系的解释那样，以证据阐释社会的机械作用”。1764年斯密在巴黎遇到杜阁，两人曾作长谈。“他们两人在大多数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上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二人同样受到为人类最高利益服务的热情的鼓舞。”关于这点以及法国思想家对斯密的其他影响参阅W.W.史梯芬，《杜阁的生平和著作》（伦敦和纽约，1895年），第60—62页。W.R.斯各脱的近著，《作为学者和教授的亚当·斯密》（格拉斯哥，1937年）轻视休谟和斯密之间的联系的古典观点。还可参阅J.A.R.马利奥特，“亚当·斯密和今天的某些问题”，见《双周评论》，第82卷（1904年），第969—981页。



[53]
 1828年麦考莱称休谟为“最有能力和最受欢迎的”历史家；差不多75年之后，温斯顿·丘吉尔说，休谟是他“童年时代的教材”〔T.P.皮尔顿，《1760—1830年间英国历史著作的转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33年），第19—23页〕，参阅佛特的书，第452—456页；J.H.柏顿，《大卫·休谟的生平和通信》（爱丁堡，1846年，两卷），参阅〔爱丁堡〕《北不列颠评论》，第7卷（1847年），第539—559页；布来克的书，第77—116页所在的那一章；W.C.艾波特，《以名誉冒险》（剑桥，马萨诸塞州，1935年），第118—149页；F.J.特加特《史学理论》（纽黑文，1925年），第15章；利顿·斯特拉彻，《缩小的肖像》（伦敦，1931年），第144页以下；撒利·代黑斯，《大卫·休谟的史学在其实用哲学中的比重》（莱比锡，1903年）；朱理亚·哥得斯太因，《大卫·休谟的经验史学概念》（莱比锡，1903年）；亨利希·格伯尔，《休谟的〈英国史〉的哲学思想》（马尔堡，1897年）；以及绍谟克尔的书，第14—18页。



[54]
 荷兰喀尔文派神学家（1588—1676），反对笛卡儿主义。——译者



[55]
 沙尔蒙勋爵是和休谟同时代的人，他留下下面一段对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家的描述：“他的面孔既宽又肥，嘴阔；除鲁钝表情外，没有任何其他表情。他的眼睛茫然无神，全身肥胖，外表看来更像一个吃龟肉的部长，不像一位文雅的哲学家。他讲英语时苏格兰口音太重，因而引人发笑，他的法语如果有可能让人听懂的话就更加可笑。在过去，智慧确实还从来没有用这样丑陋的外貌把自己打扮起来。虽然接近50岁了，他仍很健康；但他的健康……只具有粗野的外观。”见柏顿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270—271页。



[56]
 应当指出，休谟写历史是由近及远，和劳伦斯·斯太恩写《特利斯川·商迪》一样〔译者按：英国作家斯太恩（1713—1768）以其小说《特里·特拉姆·香迪的生平和冒险》一书轰动一时，其第1、2卷出版于1760年，第3、4卷出版于1761年，第5、6卷出版于1762年，第7、8卷出版于1765年，第9、10卷出版于1767年。此书条理不清，徒以滑稽可笑受人欢迎〕，其最后部分，包括从詹姆士一世即位到1688年革命时期的两卷首先出版（爱丁堡和伦敦，1754—1757年）。中间部分论述都铎王朝的两卷出版于1759年，另外两卷（出版于1761年）包括从恺撒在不列颠登陆到亨利七世即位一段时期的全部英国史。



[57]
 休谟追随柏克莱之后，否认思想和物质的实在性；他认为，实在包括“许多印象和观念”的连续〔W.C.丹皮尔·惠坦，《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宗教的关系》（纽约，1929年），第206页〕。



[58]
 参阅吉本的评论：“在各种思想活动中，更为愉快的事情是从原因推出结果，不是从结果追溯原因”（布莱克的书，第77页以下）。



[59]
 伏尔泰曾说：“观念已改变世界。”休谟选择17世纪进行写作而不选择其他任何时期，理由是他认为“我国历史上这一个时期是最奇特、最有趣而且最有教育意义的”。见前引布莱克的书。



[60]
 “一位历史家首要的品质是公正”，见柏顿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409页上的引语：“人们可能指责我疏忽，但肯定不会说我不公正”，同上书，第1卷，第381页。



[61]
 辉格党人麦考莱对休谟进行了难堪的攻击。他说，“休谟是一个有才能的辩护士，他的积极论述并未超过他能证明的东西，他把支持他的论点的一些情况进行突出记述；轻轻溜过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东西；赞扬并称颂自己的证据；驳斥似乎可使之成问题的语句；把使自己论点陷入矛盾的东西都解释掉了；提供关于自己论点的证据的明白而有系统的摘要。对方所提供的一切均加以极严批判；一切可疑的情况，均作为辩护和诽谤的基础；凡不能否认的东西均加以缩小，或轻轻一带而过；有时甚至也作些让步；但这种阴险的公正只是加强了大量诡辩的效果。”引自麦考莱的“历史”，见他的《批判的、历史的杂文和诗》（波士顿，1880年，两卷），第1卷，第301页。至于对之比较有利的观点，参阅J.S.布鲁尔编的《休谟著作学生版，英国史》（新版，纽约，1880年），序言。



[62]
 休谟的懒惰被他的一个朋友这样记述说：“不消说，大卫在开始写一部著作之前，读了很多材料；但他的经常座位是沙发，他常常跷起大腿写作；在任何小疑问发生时，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是颇为麻烦的。”休谟写信给亚当·斯密说，“某些人催促我继续写《历史》……全部马尔巴勒文件都供我使用。……我已变得明智了，既不愿受人非难，也不愿受人赞扬。”



[63]
 休谟受欢迎是应该的；尽管他的文体未免有苏格兰味道，但他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学，而不是作为一种汇编进行的。吉本说过休谟的“粗疏无比的美”，虽然他指出休谟的语言中充满了“不合文体的语句、苏格兰方言、法国成语”；参阅〔伦敦〕《评论季刊》，第73卷（1844年），第536页以下。



[64]
 参阅霍夫丁，《近代哲学史》（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428—430页的评述。



[65]
 关于罗伯孙，参阅佛特的书，第456—458页；布莱克的书，第117—141页；达加尔得·斯图亚特附在《威廉·罗伯孙著作集》（伦敦，1840年，八卷）第1卷前边第60—63页上关于他的生活和作品的记述；〔伦敦〕《民族传记词典》第48卷第425—430页上托马斯·塞康的论文；S.奥斯丁·阿力逢，《英国文学和英美作家词典》（费城，1874年，三卷），第2卷，1824—1832年；高僧阿克波尔德·阿里孙的文章，见《布拉克武德杂志》，第56卷（1844年），第790—792页；绍谟克尔的书，第18—20页。



[66]
 奥力维·埃尔顿，《1730年间英国学术概论》（伦敦，1928年，两卷），第2卷，第278页；和皮尔顿的书，第23—29页。



[67]
 《苏格兰史》（爱丁堡，1842年），第2卷，第180页。



[68]
 《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期史》（纽约，1848年），第6卷，第287页。



[69]
 关于罗伯孙处理中世纪的一些错误，参阅S.R.梅特兰的《黑暗时代》（第5版，伦敦，1890年），第9—122、141—157页。



[70]
 《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期史》，第11页，这篇绪论题目是“欧洲国家的展望”，是有关中世纪的一篇哲学的观察和分析。



[71]
 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家（1765—1832），著有《论伦理哲学的进步》（1830年），《英国1688年革命史》（未完）。——译者



[72]
 参阅《爱丁堡评论》第2卷（1803年）第229—249页上的评论。



[73]
 罗伯孙，《著作集》（见本书著者注），第8卷，第177页。



[74]
 参阅法兰西斯·埃斯皮纳西写的评论弗格孙的文章，见《民族传记词典》，第18卷，第337—340页；约翰·斯马尔，“亚当·弗格孙传略”，见《爱丁堡皇家学会报告书》，第23卷（1864年），第599—665页。



[75]
 在苏格兰东部。——译者



[76]
 封特纳在比利时西部。在奥地利帝位战争（1740—1748年）中，英与奥国同盟，反对普鲁士和法国。1745年5月11日，法军大败联军于封特纳，开始蹂躏奥属尼德兰。——译者



[77]
 法国哲学家（1792—1867），著有《十八世纪哲学史》、《哲学通史》等书。——译者



[78]
 苏格兰哲学家（1694—1746），著有《道德哲学体系》（1755年）一书。——译者



[79]
 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53—1828），著有《积极和道德力量的哲学》等书。——译者



[80]
 在意大利中部。——译者



[81]
 下列的记述是根据我的论文重新编写的“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吉本诞生200周年纪念论文，见《太平洋历史评论》，第7卷（1938年），第93—119页。并参阅J.J.桑德斯，“吉本和《罗马帝国衰亡史》”，见《历史》新刊第23卷（1939年），第346—355页，附书目提要；《爱德华·吉本生平回忆录》，G.B.喜尔编（伦敦，1900年）〔在其他版本中称为吉本的《日记》〕；D.M.娄，《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纽约，1937年）；《民族传记词典》，第21卷（1890年），第250—256页，勒斯利·史梯芬的论文；佛特的书，第458—460页；沃德的书，第10卷（1913年），第13章，以及第560—564页书目提要；布莱克书的这一章；摩立兹·立特的论文，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12卷（1914年），第118—131页；“历史家和吉本其人”见〔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7年，第297—298页；我的论文，“史学家吉本藏书”，见《图书馆季刊》，第7卷（1937年），第343—353页；以及J.W.斯温，“爱德华·吉本和罗马的衰亡”，见《南大西洋季刊》，第39卷（1940年），第77—93页。关于他的著作参阅J.E.诺顿，《爱德华·吉本著作书目提要》（伦敦，1940年）。



[82]
 奥力味·埃尔顿，《弗雷德里克·约克·鲍成尔》（牛津，1906年，两卷），第2卷，第24页。



[83]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者已故的阿克顿勋爵和吉本是远亲。吉本的祖父（生于1666年）是一位富裕布商，他获得一小笔钱为在佛兰德的国王威廉三世的军队购置服装。他出国期间，在国内的生意由他寡居的母亲照料，不久之后，他母亲和一个住在列登荷尔街名叫理查·阿克顿的金匠鳏夫结婚，他们婚后把各自首婚所生的子女聚在一起。吉本的祖父娶了理查·阿克顿的女儿。其姐嫁给阿尔登汗的辉特摩·阿克顿爵士。因此，历史家吉本就和雅各宾派士洛普细耳诸男爵的古老家族建立了关系。因为爱德华·阿克顿曾随詹姆士二世逃亡，于1644年被查理一世封为男爵。当时阿克顿家有七兄弟，身材都很高大，“其中之一，6英尺2英寸的侏儒，自认是七兄弟中最小最矮的一个；并且说，像这样的人自从革命以来便没有出生过。”吉本的父亲生于1707年，在剑桥厄曼纽厄尔学院毕业后，即被遣送出国。他道经贝桑松的旅行由于人间极其特殊的机遇造成少见的后果。他在那里患了重病，请了一位当地医生，恰巧这个人是他的亲属，即他的一个弟弟，此人在巴黎学医后，就在贝桑松定居行医，他娶了当地一个女子，成为天主教徒，而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最大的孩子是约翰·阿克顿爵士（1736—1811），他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成名，充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斐迪南的首相，并和海军上将纳尔逊一起进行了1799年血腥的反动活动。他的两个兄弟住在法国，其中之一曾访问过吉本，他住在洛桑时，自我介绍时自称是“阿克顿先生但不是最好的”。那位“最好的”（那不勒斯的大臣）后来继承了族内较长一支理查·阿克顿爵士在士洛普细耳的一份遗产和男爵爵位。已故的英国伟大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乃是约翰·阿克顿的孙子，1834年生于那不勒斯，1869年成为英国的一位贵族。



[84]
 亚当·斯密表示过同样谴责牛津的情绪。“在牛津大学里大部分教授这些年甚至完全放弃了讲学的伪装。”J.S.尼科尔孙校订的《国富论》（伦敦，1901年），第319页。大学学院最后认识了雪莱的天才，雪莱曾使学校当局的一些人震动。但是马格达林学院仍然拒绝授予这位最伟大的学者任何荣誉，他的名字业已使这个学院的注册簿增光。



[85]
 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1623—1662）。——译者



[86]
 意大利历史家（1676—1748），著有《那不勒斯史》（四卷，1723年）。——译者



[87]
 法国历史家和哲学家（1713—1796），自由思想家的领袖，其书因攻击教会被政府焚毁。——译者



[88]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723—1789），反对宗教，参加《百科全书》的编撰。——译者



[89]
 “经验告诉我，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渴望成为史学家”，见《爱德华·吉本杂文集》，约翰·洛德·谢菲尔德勋爵校订本（伦敦，1796年，两卷），第1卷，第106页。



[90]
 罗马皇帝（公元39—81）。——译者



[91]
 英国诗人、政治家和军人（1554—1586），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译者



[92]
 英国内战时期掩护国王的将军（1612—1650）。——译者



[93]
 英国航海家、历史家（1552？—1618），著有《世界史》。——译者



[94]
 瑞士人文主义学者（1505—1572），著有《赫尔维蒂编年史》，记载公元1000—1470年间的瑞士历史。赫尔维蒂人于公元前2世纪被迫从德国南部迁至现在的瑞士北部。——译者



[95]
 科斯摩·德·美第奇（1389—1464），1434—1537年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主要支系的开创者。——译者



[96]
 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公元前8世纪）。——译者



[97]
 即西塞罗。——译者



[98]
 恺撒遇刺于元老院议事厅。——译者



[99]
 此庙是〔罗马〕最后一位国王塔昆尼阿·苏帕巴斯建立的，并于公元前509年奉献神明。公元前83年苏拉和马略内战期间，此庙被火焚毁。公元69年在韦斯巴兴、鄂图和维提略三角战争中，又毁于大火；多密善把它重建起来，十分壮丽。中世纪早期此庙及其坐落的山冈归卡彼托留（阿拉西利）的圣玛利亚修道院所有，但在1143年成为城市的产业和市议会集会之地，1150年第一次被提及。此山冈原先只能从广场到达，但在1348年修建了一段从坎帕斯·马提阿上升到阿拉西利的圣玛利亚教堂的124级巍峨阶梯，这是教皇流亡阿维尼翁期间罗马城内唯一的修建工程。



[100]
 德国史学家（1821—1891），著有《罗马城中世纪史》，八卷，1859—1872年出版。——译者



[101]
 即戴奥·加西阿斯（155？—230以后），罗马史学家。参阅上卷原书第114—120页。——译者



[102]
 英国文学家（1740—1795），约翰逊传记的作者。——译者



[103]
 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家（1723—1792），建议创立约翰逊的文学俱乐部。——译者



[104]
 文学俱乐部是1763年约书亚·棱诺尔兹建立的。吉本于1774年3月4日被选进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中有约翰逊、博斯韦尔、薛立敦、沃尔坡尔、哥德斯密、查理·詹姆士·福克斯、柏克、威廉琼斯爵士、柏息主教。亚当·斯密为了写完他的《国富论》，于1774年前来伦敦，1775年1月入选，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吉本，他们成了挚友。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24章注15（见伯里校订本，第1卷，第483页）里，说到古罗马小麦供应时，吉本曾引用《国富论》，并且说：“我以引用一位贤哲和朋友的这部著作感到骄傲。”博斯韦尔在1776年4月28日《国富论》刚出版时写给他的朋友腾普尔的信说：“斯密现在是我们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丧失了它的苛刻特征。”



[105]
 即荷兰。——译者



[106]
 沃尔得玛·格尔利茨，《约翰·雅各·马斯科的〈历史研究法〉》（莱比锡，1901年），吉本从亥涅克齐乌写的论述中世纪日耳曼法律的历史原理的著作中获得了关于日耳曼法律的知识，亥涅克齐乌论述日耳曼法律的著作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原名《德国法律原理》。



[107]
 克赖顿说：“吉本的第1卷写了八次”，这是错误的，见曼得尔·克赖顿的妻子〔路易丝·克赖顿〕所著《曼得尔·克赖顿的生平和书札》（伦敦，1904年，两卷），第1卷，第123页。



[108]
 威廉·罗伯孙（1721—1793），苏格兰历史家，其《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代史》一书为伏尔泰和吉本所称赞。——译者



[109]
 法国教会历史家（1637—1698），著有《最初六个世纪的教会史参考资料》和《历代皇帝史》。——译者



[110]
 德国文物学家，历史地理的首创者（1580—1622），著有《古代日耳曼》，《古代意大利》等书。——译者



[111]
 詹姆斯·史梯芬爵士，《大安息日》（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409页。



[112]
 上卷原书第506页。——译者



[113]
 意大利学者（1675—1755）。——译者



[114]
 上卷原书第536—538页。——译者



[115]
 英国学者（1684—1768），早期基督教文献研究的始创者。——译者



[116]
 英国国会议员（1731—1806），主张威胁美洲殖民地，反对伯克的改革提案。——译者



[117]
 英国首相（1732—1792），乔治三世的亲信，企图保住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译者



[118]
 英国会议员（1729—1797），主张与美洲殖民地和解。——译者



[119]
 英国议员（1749—1806），同情法国革命，反对奴隶贸易。——译者



[120]
 《杂文集》，第1卷，第146—147页。——译者



[121]
 苏格兰哲学家（1723—1816），著有《道德哲学的制度》（1772年）等书。——译者



[122]
 英国文人（1717—1797），首相沃波尔之第四子。——译者



[123]
 苏格兰历史家（1721—1793），著有《苏格兰史》两卷及《查理五世统治时代的历史》等书。后一书为伏尔泰和吉本所称赞，他在欧洲大陆作为历史家的名誉主要是因为这部书。——译者



[124]
 《霍勒斯·沃波尔的书信中描绘的英格兰》，A.B.梅逊编（伦敦，1930年），第258页。奥克兰德勋爵在他的《日记和通讯》（伦敦，1861—1862年，四卷），第2卷，第280页上记述了一件逸事：国王的兄弟剑桥公爵，有一次在棱诺尔兹的工作室中遇到吉本。他说：“我猜想，你正在从事老行业——潦草写作，潦草写作，潦草写作。”但是格林伯维女士〔诺斯勋爵的女儿，她的丈夫是设菲尔德勋爵的内弟〕说，这话是乔治三世说的。参阅《格林伯维日记》，沃尔特·西克尔编（伦敦，1901年），第1卷，第195页，这里的引文是“吉本先生，你好，我猜想你总是潦草写作，潦草写作的”。



[125]
 英国古典学者，剑桥希腊语教授（1759—1808），著有《寄特拉维斯主教书简集》（1788—1789年），为吉本的著作辩护。——译者



[126]
 英国教士、学者和批评家（1662—1742），发表《驳无神论》（1692年）。——译者



[127]
 英国教士和科学家（1733—1804），因同情法国革命，房屋被焚，逃往美国（1791年）。——译者



[128]
 乔治三世的亲信（1734—1796）；1768—1770、1775—1779年任国务大臣。——译者



[129]
 法国政治家和剧作家（1732—1799），1775—1778年建立公司，用大量军用物资支援美国革命。——译者



[130]
 英国驻法外交代表，曾对法国援助美国革命抗议说：“即使是长着一百只眼睛的怪物，也看不完许多法国海港中破坏中立的行为。”——译者



[131]
 法王路易十五的大臣（1719—1785），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颇有功勋。——译者



[132]
 第2卷前边附有吉本的肖像，是约翰·荷尔根据棱诺尔兹的画像制的版，诺斯勋爵说：“吉本先生在这一卷里边卖给买主一件便宜货。”《威廉·奥克兰德勋爵的日记和通信》（见本卷著者注），第1卷，第12页。



[133]
 苏格兰外科医师和解剖学家（1728—1793），在伦敦行医，教授学生。——译者



[134]
 吉本写16世纪中叶的瘟疫史时，著名的医生罕特要他注意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瘟疫的描述，还借给他一本关于修昔底德的书的这一部分的精细注释，此书是四开本计六百页，是一位意大利医生非比阿斯·坡来那斯·乌提林西写的（威尼斯，1603年）。他还感谢米德医生论述《瘟疫带来的混乱》（第7版，伦敦，1722年）的那篇虽短但很著名的文章。米德在文中明智地记述了修士和修女由于住宅与他人隔离和节欲禁酒这两个优点而死亡率较小。



[135]
 指拜占庭帝国基督教内东正教和阿利阿教派之争，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写到这里，深费思考，阿利阿教派是亚历山大里亚高僧主张的教派，宣传基督是具有人性的；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定为异端；希腊正教主张圣父、圣子（即基督）、圣灵三位一体。——译者



[136]
 瑞士日内瓦湖畔。——译者



[137]
 第4卷开始于1782年3月1日，完成于1784年6月；第5卷开始于1784年7月，完成于1786年5月1日；第6卷开始于1786年5月18日，完成于1787年6月27日。



[138]
 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大帝死后，二子亚加狄乌斯与荷诺留分立为东西罗马皇帝。两人懦弱无能，大权旁落，国势日衰。——译者



[139]
 罗马皇帝（公元361—363年在位），坚决反对基督教，公开宣布改信邪教，史称“背教者朱里安”。——译者



[140]
 亚述国王香什爱达五世的皇后，夫死后摄政（前811—前808年摄政）。——译者



[141]
 《注释和疑问》，第5辑，第6卷，第118页。著名的论述罗马法的第44章在欧洲大陆许多大学被翻译出来并用作教材。



[142]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约500—548），权势很大。——译者



[143]
 公元2世纪罗马讽刺诗人，著有《诸神对话》、《死人对话》等诗篇以讽刺当时的迷信。——译者



[144]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1466？—1536），著有《对话集》、《愚人颂》，以攻击天主教会。——译者



[145]
 原文为Palladian structure，意为帕拉斯（希腊智慧女神米内发的别名）的建筑。——译者



[146]
 公元96—192年间。——译者



[147]
 弗拉维王朝最后一个皇帝（81—96年在位）。——译者



[148]
 安敦尼王朝最后一个皇帝（180—192年在位）。——译者



[149]
 第48章的引言诸节略述吉本的书最后两卷的撰写计划，显示出他对拜占庭理解得多么肤浅（吉本的书，第5卷，第169—171页）。他写道：“如果不是我想到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是消极地
 和曾经改变了世界形势的那些光辉而重大的革命联系着的话，我早就把希腊那些奴隶们和他们卑躬屈节的历史放弃了，我这样做也不会后悔。”在这件事情上对吉本的批评，参阅伯里的序言，同上书，第1卷，第44—56页。



[150]
 爱尔兰史学家（1861—1927），剑桥近代史教授，著有一部希腊史和几部晚期罗马帝国史。——译者



[151]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贵族的残余势力在小亚细亚黑海岸上建立昆尼那斯朝统治的国家，以特勒比遵德为中心（1204—1461），后为土耳其人征服。——译者



[152]
 法国僧侣（1050？ —1115），宣传发动第一次十字军（1095年），领导一部分十字军至耶路撒冷，1099年回国后默默无闻。——译者



[153]
 史梯芬·格文，《霍勒斯·沃波尔传》（伦敦，1932年），第249页。



[154]
 吉本的书，第4卷，第261—265页。



[155]
 吉本的书，第1卷，第77页。



[156]
 在那不勒斯的学者们当中必须提到机塔诺·非朗吉里（死于1788年），这位法学家从学于腾纽西，并影响了贝卡利亚；此外还有考古学家阿利西奥·马佐契；编年史家塞拉芬诺·坦西；那不勒斯史的作者普拉西多·特洛里；至于其他一般的不重要的作者，参阅C.恺撒的“从18世纪后半叶到现在那不勒斯王国历史研究的进展”，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6卷（1861年），第293—348页；约瑟·特克斯特的出色论文，“18世纪意大利与法国批判主义”，见〔巴黎〕《王廷与会议评论》，第4卷，第1部分（1895—1896年），第418—424页；以及基多·得·鲁哲洛《18，19世纪南部政治思想史》（巴里，1922年）。



[157]
 在意大利北部。——译者



[158]
 坚诺恩的著作在复兴运动造反初期出版于米兰（《文集》，1823—1824年，14卷分为13册，其中第1—11卷是这部历史）。詹姆士·奥吉尔维的英译本书名是《那不勒斯王国内政史》（伦敦，1729—1731年，两卷）；还有冉·伯德沃勒的法译本（拉·阿耶，1742年）。坚诺恩的自传由浮士多·尼科利尼经手出版，收入《那不勒斯省历史资料》，第29卷（1904年），第188—652页。还可参阅《文集》中L.潘犀尼写的传记；佛特的书，第342—345页；尼科利尼的论文，见《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6卷，第967—978页；佐凡尼·波纳西，《坚诺恩内政史批判》（佛罗伦萨，1903年），此书是对坚诺恩的创造性的一种攻击；关于为这位那不勒斯史家辩护的著作，参阅尼科利尼的《彼得罗·坚诺恩的内政史与晚近对他的批判》（1907年）。



[159]
 柏卡里亚的《文集》，微拉里编，1854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发表于米兰的帕拉丁学院，载在《意大利的古典作家》（米兰，1803—1816年，50卷）第11—12卷。参阅科尔曼·腓力普孙，《三大刑法改革家：柏卡里亚、边沁、罗米利》（伦敦，1923年）；恺撒·坎图，《柏卡里亚刑法》（佛罗伦萨，1862年）；A .阿马提和其他人，《恺撒·柏卡里亚与死刑的废除》（米兰，1872年）；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582—585页；拉栖·科利逊-摩黎，《近代意大利文学》（伦敦，1911年），第46—48页；A.得斯查丹，“恺撒·坎图和柏卡里亚”，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24卷（1885年），第218—237页。



[160]
 英译本是《罪与罚的文章》（伦敦，1768年），根据摩列勒的法译本（1766年）译成。伏尔泰曾鼓励摩列勒译这部书，还为这部书写了一篇序。



[161]
 H.穆雷，《埃德蒙·伯克》（见本书著者注），第245页。



[162]
 英国法学家（1723—1780），著有《英国法律论述》（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译者



[163]
 引文来自序言。



[164]
 关于维科，参阅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234—236页；H.P.亚当斯，《坚巴替斯塔·维科的生平与著作》（伦敦，1935年）；本尼狄多·克罗齐，《坚巴替斯塔·维科的哲学》（第2版，巴里，1922年）；卡尔·伟尔纳，《哲学家和渊博的学者坚巴替斯塔·维科》（维也纳，1881年）；朱塞普·斐剌里，《维科和意大利》（巴黎，1839年）；泽纳罗·洛科，《G.B.维科的历史赞颂》（那不勒斯，1844年）；卡罗·坎敦尼，《G.B.维科，批判和比较的研究》（都灵，1867年）；尼古罗·托梅修，《维科和他的时代》（罗马，1873年）；保罗·比列里，《S.亚哥斯提诺和坚巴替斯塔·维科，其科学学说，哲学和历史》（比萨，1887年）；科利逊-摩黎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4—38页；斐剌里，“维科和他的时代”，见〔巴黎〕《两世界评论》，1838年7月，第103—116页；B.滕宾斯基，“维科和他的历史方法”，见《历史杂志》，第7卷（1893年），第199—213页。



[165]
 两书均出版于那不勒斯。意大利文第8版，两卷，1826年出版。韦柏的德译本（莱比锡，1822年）；法译本有米细勒的，《维科选集》（巴黎，1835年，两卷），还有伯尔乔约叟公主的译本（巴黎，1844年）。米细勒还出版了一部《历史哲学原理》（巴黎，1827年），此书是维科的书的提要。除米细勒外，孔德·甘必大和浮斯退耳·得·库朗日等人也研究维科的著作。他的全集有许多版本；最近的版本是G.金蒂雷和F.尼科林尼校订的（巴里，1911—1914年，五卷）。并参阅朱第塞编的《维科未刊稿》（那不勒斯,1896年）。



[166]
 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235—236页。



[167]
 参阅S.詹克列维契，“克罗齐笔下的维科哲学”，见《综合历史评论》，第23卷（1911年），第312—318页。



[168]
 德国哲学家（1744—1803）。——译者



[169]
 鄂图·丰·哲明金，《维科、哈曼和赫尔得》（莱比锡，1918年），第37—51页。



[170]
 鄂图·克列姆，《历史哲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G.B.维科》（莱比锡，1906年），第13—43页。



[171]
 德国历史哲学的著作家（1880—1936），著有《西方的没落》。——译者



[172]
 理查·彼得，《坚巴替斯塔·维科世界史的体系》（斯图加特和柏林，1929年），第138—164页，维科在自己的研究中还对荷马时代的社会，早期罗马文化、语言学、神话、传说和宗教作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概括；这些作品可能对沃尔夫著名的荷马学说有影响；参阅罗伯·佛林特，《维科》（爱丁堡，1884年），第176—177页。



[173]
 “上帝洞悉一切……但人类要想了解事物，必须借助于把它们加以区分的方法，因此，人类的科学是解剖自然物的科学。用事例说明这一点，便是科学把人剖析为肉体和灵魂两部分，又把灵魂剖析为智慧和意志两部分；科学是从形体和运动中选出来的，或如一般所说的，抽象出来的；从这些东西中间，正如从其他事物中间一样，得出存在和统一。形而上学研究存在，算术研究单位及其增值，几何学研究形体及其容积，机械学从外部研究运动，物理学从内部中心研究运动，医学研究肉体，逻辑学研究理性，伦理学研究意志。”见维科，《文集》（1852年编印），第2卷，第64页，引自前引佛林特的书，第88页。



[174]
 “鉴于人类的科学是由头脑的缺陷——即头脑的极端微小——产生的，因此对一切事物说来，它都是外在的，不包含它所渴望知道的任何东西，所以不能产生它在力求弄清的真理，能够补偿科学所产生的缺点的那些科学才是最可靠的。……所以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真理标准，亦即我们可以借以确知真理的法则，就是已经创造了它
 。由此可知，我们头脑中那个清晰而显著的观点，不仅在一般情况下，不但不能成为一般真理的标准，而且甚至不能成为头脑本身的标准；因为在头脑了解自身的同时，它并不能创造自身
 ；因为它不能创造自身，所以它不知道它，不了解如何理解自身的形式和方法。”《文集》，第2卷，第67 页，见佛林特的书的引文，第89—90页。



[175]
 参阅布莱克的书，序言，第15页。在这件事上指出这些哲学家对文体的偏见是有趣的。作家们和学者们，特别是在法国，对形式和表现跟对内容同样注意。自然科学家蒲丰对“风格如其人”这一名言是尽了责任的。他坚持认为，只有写得很好的书才能流传后世。康狄拉克说，“全部文体之美包括两点，即，清晰和个性”（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301页）。伏尔泰和吉本是掌握着华美散文文体的学者的最光辉的典范。



第三十九章 德国和启蒙时代 
 

注







15世纪的德国学术生活，即所谓德国文艺复兴那段短暂的光明前景和潜力被路德的宗教改革摧毁了， 
 

注



 而且宗教改革还终于引起三十年战争，几乎把德国都摧毁了。 
 

注





1648年 
 

注



 以后，德国第一位清醒的思想家是有名的哥特夫里·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 
 

注



 他解放并恢复了德国学术。莱布尼茨是最后一位博学家、近代最伟大的多方面学者、形而上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我们在这里只是就他作为博学时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谈谈。他的比较大的影响是在德国启蒙运动方面。他在他父亲担任哲学教授的莱比锡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待了四年，会见了差不多所有法国著名学者。1673年前往伦敦，成为伟大物理学家波义耳的朋友。1676年又在巴黎居住一段时期之后，就定居汉诺威、任公国图书馆长，并在该城终其余年。他受公爵委托撰写不伦瑞克—伦堡王室的历史。于是他就为寻找文献并收集资料广泛旅行各地达三年之久。吉本说他“在这次学术旅行中，向活着的人了解情况，并了解已死的人的情况，翻腾了许多图书馆、档案库、修道院，甚至许多坟墓，辛勤地收集或抄写各个时期的书籍、手稿和特许状。”他的历史研究因哲学和数学方面的工作而大大推迟，因而《不伦瑞克著作汇览》（Scriptores rerum Brunsvicensium
 ）第1卷直到1701年才出版，第3卷即最后一卷于1711年出版。他的《归尔甫王族起源考》（Origines Guelficae
 ）生前未能完成，这部书的五大卷是由爱卡得 
 

注



 和舍德完成的，于1750至1780年间出版。这几位作家的手笔有明显区别：莱布尼茨大胆而富有创见，爱卡得博学而粗糙，格鲁伯的特点是他那些注释，舍德则是他那些批判文章。1695年摩德纳亲王和汉诺威公主的婚事是莱布尼茨撰写这部著作的起因。在他那广阔的头脑中，一个省、一个王朝的历史扩大为中世纪编年史，特别是巴伐利亚和撒克森的伟大归尔甫王室的历史。1700年莱布尼茨再次前往意大利，发现摩德纳的档案文献处境可悲，结果这位公爵从米兰把穆拉托里召回整理他的档案文献。

当时的学者都是神学学究，以懂得拉丁文自豪。在这样一个时代，莱布尼茨不但提倡传授科学，而且提倡使用本国语文。


〔他写道〕我们的学者很少表现出保护德国语言的愿望，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智慧只能披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外衣；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害怕别人发现他们的无知；眼下这种无知被响亮的词句这个假面具遮盖起来了。真正有学问的人不需要害怕这些，因为他们的智慧和科学在人民中间流传得越广，能为他们自己卓越的才干作证的人也就越多。……由于轻视祖国语言，有学问的人们关心的只是些没用的东西，而且仅仅是为书架而写作；从而使自己全体同胞见不上知识的面。一个得到很好发展的本国语言，就像擦得闪闪发光的玻璃，会把人们的头脑的精确性提高，并使人们的才智清清楚楚，条理分明。 
 

注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还主张改革德国学校制度，认为德国的大学搞的是“僧侣式的”和愚民政策的，这话很对。


〔莱布尼茨写道〕教育青年不应该过多地着重诗歌、逻辑和烦琐哲学，而应该更多地重视实务（realia），历史、数学、地理、实用物理（vera physica）；务实教育应当结合收集罕见的东西，在解剖学教室研究人，在药店研究化学，在植物园研究植物，在动物园研究动物。学生应当永远在自然和艺术现场里活动，从中得到知识和印象。 
 

注






莱布尼茨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他转向历史研究是为了以史实支持他那些观点。青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图书馆里读过李维、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著作。他写道：“自幼年起，我的伟大目标便一直是通过发展各种科学为上帝增光，……不过环境迫使我……从事历史和政治工作。”

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是和他在不伦瑞克—汉诺威的归尔甫公爵家族图书馆当馆长和史官的职务联系在一起的。恩斯特·奥古斯都 
 

注



 记起狮子亨利时代伟大的威尔夫家族 
 

注



 的光荣，再看到不伦瑞克公国由于致命的瓜分而缩小了版图并降低了重要性而焦急万分。他有雄心恢复嫡长子继承制，并把自己提升为选侯。这就是他雇用莱布尼茨当自己的史官和新闻发布官的原因。1692年，他的保护人被指定为第九位选侯，1714年汉诺威家族成员乔治一世登上英国王位；这两件事把莱布尼茨作为一位评论家和宣传家的功绩圆满完成了。

莱布尼茨的历史研究工作就是在这两件事之间进行的，而且他的研究工作也的确是作为促成这些事件的重要因素而进行的。他的第一部著作《万民法文献释义》（Codex juris gentium diplomaticus
 ）（1693年）刚一问世，立即标明他在国际法方面是格劳秀斯的继承者。作为一位职业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把科学精神应用于历史方法、并运用哲学推理阐明历史的意义。为了弄清任何事情的真相，他认为把历史家（即见证人）和他的叙述（即合理的说明）区别开来是可取的；他坚持认为：人们必须细心研究史实记录者的心理，然后对原始资料进行同样精细的调查研究。这是因为，莱布尼茨相信，甚至在不可信的记载如传说和神迹这类东西里面也会有星星点点史实。所以，学者的职责就在于寻找这些点滴实况；简言之，即把麦子和秕糠分开。从技术观点看，这些意见是锐敏而深刻的，但其效果并不大。对莱布尼茨这样一位哲学家说来，奇怪的是，他成天忙于校勘考据，却忽视了人的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也太不注意了。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社会思想家的另一个缺点是他那过于程式化的倾向。他按照培根的分类法，把知识分成三类：“个别的”即历史；“观察”即归纳的科学；“普遍的和可证明的”即科学。莱布尼茨说，某些必要的真理并不依靠经验；因此，他把他的态度叫作“先天的历史哲学”。既然“个体包括着无限”，而无限不可研究，因而人们并没理由自寻烦恼，去研究人类的因果关系，或者去规定出什么“支配历史现象的法则”。

显而易见，莱布尼茨是如此彻底的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因而在把历史拴在说明无限宇宙的先验图式（即他预定的和谐）上边的时候，他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历史一笔勾销了。他对17世纪的牵强附会的解说使他体会不到历史是不能生硬地套用自然科学法则的。1692年在写给不伦瑞克公爵恩斯特·奥古斯都的一封信中，他曾对历史的性质有一段奇特的说法。


为了弄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把它比作动物的身体，骨骼是身体上一切东西的支架，神经联系各个部位，精神使机体运动，体液包含液体滋养，最后，肌肉使整体完美。史学各个部门也可以这样类比：年代好比骨架，世系家谱好比神经，隐藏的动机好比无形的精神，有用的事例好比体液，而事实的细节则好比全部肌肉。因此，我觉得年代学或称时间的知识犹如全身的基础或骨架，形成其余一切部分的根基和支柱。我觉得，著名人物的世系，相当于历史的神经和肌肉，这是因为，既然历史记录的是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历史就必须注意人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其中包括血缘关系。而且，既然继承先人事业经常带来实力和权威，……那么，各民族、各王国以及各公侯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化和家族关系为转移的。战争把许多国家合并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国，以及一个君主向另一个君主提出权力要求等等，都是由此产生的。……



既然不真实的历史就像没有生命的身体，那么，如果没有事实根据，人们就不应当肯定任何事情，而且应当逐步清除潜入历史中的那些杜撰的故事。……还应当承认，历史中并不是所有各个部分都同样能够做到十分精确的，比如说古代史里记载的那些潜伏的动机，谁能保证它们是真是假呢？ 
 

注






除了最后这一句话之外，整个这封信至少可说是难以置信的幼稚无知。把历史比作动物或机器，是那个时代的典型做法，这只不过是粗糙的唯物主义。难怪莱布尼茨在史学上并无多大影响。

然而，如果把莱布尼茨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影响估计过低就错了，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莱布尼茨在他的形而上学方面是最伟大的。莱辛、康德、沃尔夫、文克耳曼和赫尔得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他的“编年史”，但是他们都受到他的哲学的感染。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在人类社会中，变革既是发生的过程又是发展的原则等等，必然使历史写作出现革命的变化。

把莱布尼茨留下的线头捡起来的第一位新式哲学家是克立斯兴·沃尔夫（生于1679年）。他是哈雷大学哲学兼数学教授，因而曾受到莱布尼茨的影响。然而，沃尔夫并未完全接受莱布尼茨的理性主义，他坚持一切认识必须根据经验。莱布尼茨以稍带严厉的口气承认，说他这个学生只是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学得还像他的样子，在哲学上并非如此。莱布尼茨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沃尔夫先生接受了我的某些观点，但因为他主要是忙于讲授数学，而且在哲学观点上我们并没交换多少意见，因而除了我已经发表的上述那些观点以外，他就不会有更多的了解了。” 
 

注





沃尔夫的哲学体系包含在他的四部著作里，即关于逻辑学的（1712年），关于形而上学的，关于伦理学的，和关于社会科学的（即关于社会学说和政治学的）各一部，后者于1720—1721年问世。在沃尔夫看来，哲学是一切有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科学。可能存在的东西就是那些不包含内部矛盾的东西。沃尔夫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哲学诸概念的明确而系统的陈述以及他对意识和经济的强调。“因为对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我们是不能经验的。”他对后来所有德国思想家都有深刻影响。 
 

注



 他是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

按时间说，新德国第一位历史家是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雅各·马斯科（1689—1761）， 
 

注



 他在历史编写方面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使用的是德文和他对文化和宗教事务的重视（并非受了伏尔泰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一部著作是《古代日耳曼史》（1762—1837年），写墨洛温王朝 
 

注



 。 
 

注



 马斯科所说“日耳曼”指的是所有那些在“语言、身材、宗教和风俗”等方面都属于“日耳曼血统”的部落。他追溯到这些民族经过各种迁徙到达遥远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些新王国。他解释说，他的主要兴趣是把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战争和政治等情况写得尽量接近实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可能只使用当时的著作和遗物。 
 

注



 因为他使用资料得当，态度不偏不倚，所以他的历史虽然已是二百多年以前写的，至今却仍值得一读。

18世纪前半叶德国教育处于下降阶段这个情况对历史研究起了阻碍作用。今天很难想象它究竟堕落到什么程度。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教育几乎有灭绝的危险。甚至拉丁文和希腊文也已声名狼藉。当时研究的希腊原著常常只有《新约圣经》一部。哈雷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托马修斯 
 

注



 写道：“我觉得《智慧篇》《朱狄司篇》或《玛喀比上下篇》 
 

注



 和那位老呆子……荷马以及许多其他异教诗人和演说家的作品比较起来可能不相上下，或者还更好一些。” 
 

注



 首先解除这种黑暗状况的人是1730年任莱比锡托马斯学校校长的约翰·马提亚·革斯涅 
 

注



 （1691—1761）。他在该地的同事之一是约翰·瑟巴斯梯安·巴赫 
 

注



 。在格丁根大学成立的时候，他当了修辞学教授和图书馆长，特里维廉先生 
 

注



 提起他时写道：


他的基本原则是，阅读古代作家的书的目的在于书中的内容，在于他们的思想上的智慧以及他们在表达这些思想时使用的形式和表现方法上的美，因此，学生的思想和鉴赏力应当通过热情钻研最伟大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受到训练。这将是在最高意义上的一种生活训练，一种对头脑和精神的训练，其目的在于理解并判断世界上种种价值，以便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人都会“有充分的知识找到正确的道路。……”而且，这种训练也不仅仅是生活训练；对有天才的少数人说来，这种训练将引导他们在文学、哲学和艺术等方面作出自己的创造性的努力。 
 

注






这里要谈谈的就是这些新大学对德国学术觉醒的影响。把这些大学列一张表或许并不是不适当的。在时间上和重要性上都占优先地位的是格丁根大学，它是按照哈雷大学（1694年）的模式于1737年建立的；开始时只得到16 000退勒（thaler） 
 

注



 的少量拨款，但到1763年格丁根大学就已经有一个藏书20万卷的图书馆了。第二座大学府就是1740年由腓得烈大王建立的柏林科学院。这座学府并不是一所大学，而是按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建立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事实上，它的院长（摩拍屠依） 
 

注



 和许多院士都是法国人，出版物用的也是法文。1751年，格丁根也按照柏林的榜样，成立了一个科学协会，开始出版著名的《格丁根学报》。许多其他学术机构也仿效这两座典型学府纷纷成立：如爱尔富特（1756年）、慕尼黑（1763年）、曼海姆（1766年）等学院。在同一时期也出现许多技术学院，如不伦瑞克（1745年）、弗赖堡（1765年）、克劳斯塔尔（1775年）等。 
 

注



 遍及全德的这种新的科学和学术精神“在转变文化理想方面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所有君主和官僚的成就”。 
 

注





在莱布尼茨以后，德国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反抗理性主义和反对像莱布尼茨、笛卡儿、培根等人那样把科学的程式化搞得太过火。以理性为上帝、以牛顿的《原理》 
 

注



 为《圣经》、以伏尔泰为先知的法国启蒙运动 
 

注



 曾把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捧上天。德国的启蒙运动则强调经验、直觉和主观思维过程，认为这些东西才有永久的和普遍的价值。法国那些理性主义者是反对历史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而德国思想家则转向过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学习旧榜样”，而是为了表现人类精神和社会现象的连续性。总之，在法国人抛弃道德价值并把历史上的上帝从前门扔出去的时候，德国人却把他从后门拉了进来，不过在转变期这位上帝已不再是基督教义的一个题目了。这一点将在谈到康德、赫尔得和黑格尔等人时看到。

德国思想从法国学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是悠长而缓慢的。比方说，事实上所有德国重要思想家一直到18世纪末年都还在法国学习。在1750年以前，实际上德国根本就没有什么作品，独立的德国思想几乎也不存在。在整个德国，人们阅读、翻译并颂扬的都是狄德罗的著作。歌德写道：“狄德罗就是狄德罗，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谁轻视他或他的著作，谁就是一个大傻瓜。” 
 

注



 莱辛受到的影响不只是狄德罗的，而且还有培尔 
 

注



 的。微兰 
 

注



 满脑袋都是伏尔泰。迟至1783年，柏林学院还出了一个有奖征文题目：“是什么使法文变成世界语的”，奖金被一个法国人里发洛尔 
 

注



 拿去了，这是因为他写了一本《论法语的普遍性》（Discours sur l'universalité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在书中提出18世纪是法国世界这个论点。 
 

注





法国文化统治德国，基本上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德国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三百多个封建小邦，因而并无蓬勃的政治生活，全民族也没有一个团结的中心。 
 

注



 整个德国文化水平极低，大小君主对学问也普遍轻视。 
 

注





尽管德国人的民族情感并不深，但那些杰出人物当然也意识到自己国家这种可悲的景况。莱辛劝告他的国人说：“不要试图造成一个民族，只要保有人的地位就该满足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批判性的思想。 
 

注



 下列两段引文是很说明问题的：


〔腓得烈大王写给伏尔泰的信上说〕至于德国人，他们的缺点并不是没有头脑。他们也有自己的良知，他们的性格接近英国人。德国人勤劳而深刻，他们一旦抓住一个题目，就倾全力钻研。他们写的书冗长得腻人。如果他们能够把他们那种笨重改掉，再稍微多熟悉一点风雅，我就不至于对我国产生伟大人物感到失望了。不过还有一个困难常常阻碍我们用本国文字写出好书；这是因为用字的方法还没有固定下来，而且，因为德国由这么多君主分治，要想使这些君主服从一个学院的决定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的。



我们这些学者除用外文写作外，毫无其他办法，而且彻底弄通外国语既然很困难，恐怕我们的写作永远也不会有很大长进。而且还有和前一个困难同样巨大的另一个困难即那些君主通常都轻视学者……；而且他们还以奚落比他们强千倍的人为己任。 
 

注






尽管这位普鲁士王的预测是错误的，但他的分析还是正确的。多年以后，歌德表示了自己类似的看法：


〔这位伟大的诗人对厄刻曼 
 

注



 说〕所有那些有天才有头脑的人，都分散在全德各地；彼此相隔五百、一千里格，个人之间很少接触、当面交换意见。……试想在像巴黎那样的城市，整个大帝国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聚在一处，通过日常接触、冲突、竞争，互相指教、互相提高，多么好啊。 
 

注






“如果说几乎在整个一个世纪当中，标志着德国特点的哲学就是历史哲学，这话并非夸大。……” 
 

注



 在18世纪的德国，创造新的历史精神并规定了它的形式的人很少是专职历史家。其中最伟大的是莱辛、文克尔曼 
 

注



 、康德和F.A.沃尔夫 
 

注



 。最伟大的历史家是查士塔斯·墨塞尔。在撰写历史的人们当中，从事实际写作的人比不上理论家。柏林大学的建立（1809年）这一件大事在德国（和欧洲）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件大事出现以前，德国出了一个康德，但不是吉本。历史哲学家之所以较历史作家优先，其理由之一就像查士塔斯·墨塞尔解释的那样，是缺少蓬勃的民族生活。在一个民族还没有统一也没有一个中心的时候，就不会有撰写伟大史书的推动力。因为缺乏有实质的东西，德国人就钻进抽象思维里去了；没有看得见的真人真事就无法训练人们的思想，很容易地就飞向无边无际的绝对太空翱翔起来。用一句著名的俏皮话说，就是英国人控制着海洋，法国人控制着大陆，德国人控制着太空。总的看来，德国人在历史编写上的创造力和它的哲学深度成反比。

18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著作最普遍的类型是世界史，一般都是记述“四大君主国” 
 

注



 之一或一个以上，直到民族大迁徙时期为止。1746年哈雷大学两位神学家出版了一部《世界通史》。其资料取自英文《世界史》；在后来那些年，不少历史家都随便重写这类摘要，其中还包括著名的施罗塞 
 

注



 在内。这类世界史著作的内容一般都是不加批判的一堆琐事。有几位历史家下工夫写德国史，但多失之狭隘、迂腐。不妨在此顺便提一下，J.G.爱卡德的《德国史》（1737年）和《日耳曼的起源》（De origine Germanorum
 ）（1750年）；J.S.皮特 
 

注



 论德国宪法（1786年）和威斯特伐里亚和约 
 

注



 的著作（1795年）。但是，仅仅把名称和书名列一张单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注





哥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1729—1781）是对自己时代的特点有明确而生动的了解的最早的一位德国作家。 
 

注



 他有“历史感，对古代创造性的学术贡献也有伟大的鉴赏能力”， 
 

注



 还具有向本国同胞阐释自己时代的本领。在德国学术史上，“他那些发现已家喻户晓，他的研究范围已成了界碑”。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批评家，这不只是在文学写作方面，在学术和道德生活上也都是这样。他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不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而是希腊人的亚里士多德。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在所有批评家当中莱辛可算是最纯正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了。他把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里在思维上那些走极端和滥用之处揭露出来，从而拆了他的台，恢复了亚里士多德作为在学术方法上的大师的地位。他对笛卡儿派那些绝对论有一种直觉的厌恶——“他觉得真理不但是人们从中发现它的那些事物的属性，而且也是寻求真理的人们的属性。”在他那部《小著作》（Kleine Schriften
 ）中他写道：“人们对待事物的方式，和事物本身同样有价值，甚至和事物本身同样有教育意义。”他这个方法论新鲜而爽快，和笛卡儿派滥用逻辑的方法大不相同。莱辛认为真理并不是三段论中的证讫（Q．E．D．），而是真实本身。他在一篇论图尔人贝朗瑞 
 

注



 的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为真理而牺牲财产和生命是不是一种义务。为做到这一点所必须具有的勇气和决心并不是我们能归到自己身上的天赋。但是我确实知道，传授真理是一项义务，要么就传授全部真理，否则根本就不要传授。”

莱辛认为，历史是一个连续过程。他发展了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原理，并把它运用到历史上。人类的一切都在运动。理性主义是肤浅的，所以它是自满的。启蒙运动不知道如何研究历史，因为它对过去并无同情。历史方法当时还没有产生。他知道对真理的一切探索都只能近似真理；他还知道，一个人掌握真理的本领就在于他有能够把许多近似真理的东西一起抓住整个加以理解的那种力量。在《拉奥孔》（Laokoon
 ） 
 

注



 这本书里他说明了他对真理的信念：“各种科学的极终目的就是真理。真理是灵魂的需要，在满足这种基本需要的过程中，即使使用最微小的强迫也是暴行。”在极端理性主义那些貌似有理的议论和诡辩花招成为流行思想极为反感之对象的时代里，莱辛的这样教导是很高贵的。亚里士多德是莱辛的第一位导师，第二位导师是莱布尼茨。他从莱布尼茨那里学到如下认识：在有生命的东西——从植物和动物到人以及人的头脑中的那些观念——里边具有遗传性和有机性。

如果说真理的发展是历史家应当遵守的第一条法规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在莱辛所有的著作中都有历史头脑。他尊重古典文化和古典传统。但他这种尊重并不是偶像崇拜，他反对“仅仅因为某种东西古老就妄加赞扬的这种倾向”。 
 

注



 他坚持认为，“描述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家的历史的人才应该取得最好的史学家这个名誉。”不过，即使在似乎离他的时代很远的一些问题上，莱辛也发现和今天的活生生的现实有联系或类似的地方。

莱辛死于1782年，同年席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戏剧 
 

注



 。而且意义更为伟大的是康德也出版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
 ）。这又是许多伟大著作同时问世的一年，正像1776年那样，吉本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问世了。

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和莱辛身上还是一种思想动荡不定的东西，到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身上就变成哲学上的定论了。 
 

注



 如果不是一位职业哲学家，接触康德的哲学就难免有些惶恐；但是学习历史写作的人却不能忽视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因为他在他那个时代对全世界学术界的统治，和他的同时代人腓得烈大王以及稍后一点的拿破仑在世界政治上的势力不相上下。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研究康德了，是把他当作一位社会思想家，而不是当作《纯粹理性批判》的作者加以研究。

康德一生平静无事。他的实际经历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他出生、成长、教哲学，直至去世都是在柯尼斯堡 
 

注



 。他从未外出旅行，也没有结婚。除了思维以外，他什么事情都没干过。他的一生可说是在思想领域的长期探索。

研究康德必须从康德的思想观点入手。他的一切探索活动都集中在他的思想里。他的父母笃信宗教——他的母亲是苏格兰后裔——他从最小的时候就受到虔信派 
 

注



 的严格教育。他在腓得烈学院读书时，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祈祷、唱赞美诗、读《圣经》、再读《圣经》上面。在柯尼斯堡大学时，他入的是神学系，但他对该系那种父母对孩子式的、家庭教师式的教权至上主义心怀不满，暗中反叛，他开始到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课堂听讲。他这次在学术上的暗暗转变造成他终生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对牛顿《数学原理》的全面理解，最后还写出一篇探讨“衡量各种力量的真正尺度”的博士论文（1755年）。甚至当他还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已表现出对各种思潮的极端敏感。从亚尔伯特·叔尔兹教授那里了解了沃尔夫把自然神论和虔信派结合起来的学说，从马丁·努岑 
 

注



 那里学到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和牛顿的物理学。此外，努岑的同事腊波尔特还教给青年康德英语和英国文学，特别是波普 
 

注



 和爱迭孙 
 

注



 〔康德在他的《天体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Heaven
 ，1755年）一书中曾引证过他们二位的著作〕。等到康德31岁获得学位，并准备教数学和哲学的时候，他的虔诚信仰就已经成问题了。当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申请教哲学时，叔尔兹接见了他，带着某些怀疑的心情问他：“你心里畏惧上帝吗？”康德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无从得知，只知道直到15年以后他才得到教哲学的职位。

康德当教授时教的是哲学、自然神学、人类学和地理学。他的一生正赶上政治上和学术上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人有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法国其他一些哲学家；他曾阅读英国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洛克和休谟的著作；他及时了解科学上的种种发现；他的一生是在历次腓得烈战争、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中度过的，他死的时候正值拿破仑改造欧洲的时期。康德超然站在他那个时代之上，未曾参与任何事情，也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让一切思潮通过他那富有才华、善于吸收的头脑进行过滤，在所有这些思潮汇集在一起之后，他就创造出伟大的哲学综合。

例如，可以按年代先后看看他的思想酝酿顺序。从他对哲学发生兴趣的1740年至1760年间，他钻研的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从1760到1770年，他深入研究英国怀疑论者，特别是休谟。后来那十年，1770—1780年，他保持沉默——可能是正在阅读卢梭并进行思考。第五个十年，1780—1790年，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1781年），最后时期，他集中精力用自己的思想体系解决世界史上的问题。 
 

注





在哲学方面，康德摆出三个根本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问号：“谁？什么？为什么？观察现象的是谁？现象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能看见我们看见的东西？”《纯粹理性批判》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康德在这里探寻了知觉官能的底细，并论证了人的知识的主观性质。康德指出，感官世界来自实体和形象；我们通过经验知道有实体，由此可知思想是由感官印象组成的，没有感官印象，头脑中就空无一物。我们不知道绝对真理是什么，但我们有可以由经验加以证明的真理。他这个概念得自莱布尼茨。但康德争辩说：在人们进行任何清楚的思维以前，必须首先确定知识的性质。第二个问题，即“什么？”这个问题，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进行了分析，在这部书中，他系统地陈述了自由的一些原理和宇宙的道德秩序。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在这个道德秩序中，智力局限于感觉范围，人的意志超越这些限制与永恒相连接。确实，人的思想并不能把上帝、自由、永生等假想以实例说明；但人的意志必须做出这些假定，因为它们是意志自身的存在不可或缺的。良心能体验到人的思想无法证明的东西，但这并不是说这类绝对道德观念不存在。人在内心感觉到有道德法则存在，这一点把他提高到自我以上。关于事物的“为什么”这第三个问题，康德自己也承认他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属于宇宙论、心理学和神学领域。他写道：“我们可以有理由这样说，一旦这个原则普遍地在人们心里生根，上帝的王国即降临大地，而且在群众头脑中教会的信条也逐渐在全世界渐成为理性的宗教了。……”这些话是在1793年康德69岁时写的。然而，尽管他是到处受人欢呼的驰名世界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但普鲁士政府却警告他，并迫使他不得在他的讲演中再提宗教的问题。 
 

注





不但康德的哲学思想的含义对理解历史有很大意义，而且他那直接的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历史性的。他那几部《批判》自始至终也都贯穿着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康德指出，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演进与事物的自然发展史一致，这在他看来就是“内在力量的外在表现，按照预先安排的法则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应当把这种法则看作和使太阳系有秩序和向心力的法则有同样固定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外在表现”或称“外衣”是大自然整个演进过程的一种表现，人只能看到它，但不能决定它。康德写道：“真正的哲学就是探索一种事物全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形式。”历史和哲学一样，也是通过时间的连续过程的一个部分，最后导致文明和自由。认识到对历史的理解必须依靠清楚地看出历史实例和事件发展原则的普遍影响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在康德掌握这个伟大思想以前，历史只不过是“并无有机关系的一堆事实……由先验论思想按类别拴成一束束而已”。 
 

注



 是康德把缺乏有机联系的历史变成有机联系的历史的。“对康德说来，历史并不只是事实的罗列或毫无系统的一连串事件。”

和上述思想同样重要的是康德因果关系概念，这是休谟的哲学首先引起他注意的一个问题。原因有在时间上靠前之意，但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所以任何原因必然有它的根据。康德认为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原动力，而是按照某些法则继承的同义语——换句话说，即各种现象的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的根据就是进化的原理。这是著名的“形成”（德文为werden，英文为becoming）原则，一切事物必须发展得正是时候，时间是一种创造力量。

康德这些原则，不仅对黑格尔这类哲学家以及兰克一类历史家有直接影响，而且把人们对历史的态度革命化了。因为康德以他的简单假说，即人们的各种观念并不是按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是事物是按照我们对事物的观念而出现的这个假说把人类的集体经验推翻了。他指出，与其说“过去”决定我们对“现在”的态度，还不如说“现在”决定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我们对“过去”的概念根据现在的文化思想水平继续不断地在变化。后来黑格尔把这些观念拿过来并使它们从属于他自己著名的“命题，反命题，综合”这个三段论法，这个三段论又进一步导致他赞美绝对国家。

康德一贯相信个人就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他在《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年）一书中写道：“人的社会价值就是衡量文化的尺度。”他认为，文化就是人的自由观念
 的实现；这个观念是他不由自主地产生的。通过道德法则的作用，对自由的迫切要求是普遍存在的，并以斗争的手段上升至尽善尽美。在野蛮时代，在文化的进化中极端需要的斗争是粗暴而残酷的，但当人类逐渐上升到取得公民的自由的水平时，冲突对人的自由的破坏性就比过去小了，引起的危险性也较少了（看来康德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人类只有在安全的条件下，即作为社会成员的条件下，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其才能；因此需要有公共法律保护个人。康德就是在这一点上把他对自由和人的固有价值的一些思想引出了逻辑的结论：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就是立宪政府。但这位精明的苏格兰—普鲁士人得出结论说：只要各国继续坚持以它们那些野蛮的战争威胁自由和生存，甚至一个立宪国家也不能保证安全。因此，康德以人类需要和道德法则的名义，呼吁成立国际联盟一类的东西，即一个“由自由的、文明的、在立宪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组成的联盟”。

康德是第一位宣布“自由、平等和财产权”原则的德国思想家，这些原则就是后来（法国）革命口号的原始形式，而且“德国中等阶级就是在他的思想里熟悉了立宪政府这个思想的”。但阿里斯博士认为，人们把他的政治影响离奇地夸大了。肯定地说，他对法国革命并无任何责任，把他和费希特 
 

注



 、黑格尔等人一起划入泛日耳曼主义鼓吹者一类也是同样荒谬的。事实上，正如他的“永久和平”一文表明的，他受到的是启蒙运动中的世界主义精神的感染，这篇文章其余部分，威廉·丰·洪保德 
 

注



 正确地认为“是并不重要的”。

塔列朗 
 

注



 曾说法国革命党人是“为空想世界创建学说的人”。这个说法用在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身上也很合适，他们甚至在还不是过激派或革命党人的时候，就先对政治发生兴趣了。道理很明显，在德国分裂为三百多个小邦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为空想世界建立他们的学说。而且，他们既然都在专制君主统治下生活，在政治上并没有实践经验，在自己的研究中搞出来的那些政治念头当然就易于含糊不清、矛盾百出了。不过他们这些想法的影响却注定是重要而持久的。

我们就是这样看到这位矮小的有名的哲学教授从一系列执拗的思想改变到另一系列的思想。他从一位虔信教徒变成牛顿的门徒，他首先废黜了上帝，后来又以巧妙的手法以另一种形式把上帝弄回来。他以腓得烈大王的一名驯顺的臣子变成一位热烈的和平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最后，当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摧毁法国革命的时候，康德挺身而出，号召成立一个泛欧共和国联邦以捍卫自由!

在分析康德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这些思想对后世思想家的影响以前，不妨先从他那本很少有人知道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中翻译一段，可能有些启发。


制定一部完善的公民宪法的问题是以实行法治的各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为转移的，没有后者，前者是无法解决的。……大自然曾利用人和人之间甚至巨大的社团和社团、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相容作为无可避免的对抗手段以求达到和平与安全状态；也就是说，大自然通过战争、苦难、破坏……以促成一个国际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每个国家，甚至最小的国家也可以指望从中得到安全和法律。……这种想法看来不管怎样不切实际，类似幻想，……然而，它却是需要造成的无可避免的结果，这种需要……迫使各个国家得出的结论就像过去的野蛮人并非自愿地被迫得出的结论那样，即，为了能体现法治的〔gesetzmässig〕一部宪法中寻求和平和安全，就只好放弃使用暴力的自由。因此，一切战争都是为了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的一些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并不是人有意设计的，却仍然是大自然设计的）。其方式是通过破坏或至少是瓜分，然后，部分地通过国内公民宪法尽可能好的安排，部分地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有法律效力的总协议，直至最后建立起类似公民共同体的东西。……



通过艺术和科学，我们获得高度文化素养，我们在种种方式的礼貌和体面方面已有高度文明。但从道德上衡量，我们仍有很多不足，因为道德观念属于教养范畴；然而，这个观念的运用（仅限于爱荣誉和外表上的礼貌）则仅仅是类似道德的东西，仅仅是开化而已。只要各国用一切力量实现他们那些虚妄而狂暴的扩张计划，从而不但不能支持而且经常阻挠其公民在思维方法上进行内心教育，那么任何道德的运用都是毫无指望的；这是因为，要对公民实行道德训练，就需要每个普通人都进行长期的内心磨炼。但凡是不以道德之善为出发点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伪善，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人类从我刚才说的混乱的国际关系中冲杀出来找到一条道路以前，人们的处境将依然如故。 
 

注






康德在他著名的论述永久和平的短文里，写了一些类似的话。他在反对法国革命的反动时期出版的这本小册子里提出他的主张说，一切欧洲国家必须变成共和国，然后组成自由政府间的联盟以防止战争。当路易十六被处死时，这位温文尔雅的柯尼斯堡哲学家为在巴黎涌现的恐怖辩护，理由是法国人正在为他们自己争取真正的自由。“为了学会如何聪明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人们首先必须是自由的，第一次尝试当然是不完善的，但经验将指出一条道路，因为上帝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自由。”

康德实际上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德国主要哲学家都不同，他这位思想家爱好自由，认为不平等是“荒谬的”。我们把柯尼斯堡这位圣人和黑格尔比较一下，这个区别就特别引人瞩目了。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的，无所不包的，超越善恶的——二人的比较见下章。而康德则和德国其他思想家不同，他把着重点放在个人、个人自由和个人的道德价值上。康德带着几乎是异乎寻常的强烈感情说：“不自主的人就不能算人了，他已失去做人的地位，只不过是别人的附属品而已。”

因此，康德把自己的许多时间用于政治学和社会的研究。他早已超越了早期对肤浅的感伤主义者卢梭的仰慕，终于创造出一种哲学综合，这是法国任何哲学家都不曾达到过的高度。康德那四平八稳的、成熟的智慧可以在他阐述的自然力和人类迫切要求之间的平衡这项业绩中看出。他不像费希特和黑格尔那样摇摆到反动的极端。在康德的思想中，人——而不是力量——总是至高无上的。康德在较为悲观的时刻意识到，人类尚未达到完善境地；仍然有许多事要做，但他从未失望。

康德是为了有助于教育人类走向更高的道德并改善自己才写的那些哲学著作——他的事业的这一个方面很奇怪地被那些只看到一些专门问题的职业哲学家忽视了。他起草了一篇人类学大纲，还常常以这个题目讲演。在他看来，人类学意味着对人类文化及其成长与改进的更深入的了解。他意识到在创造这门科学的道路上有种种局限性：地域和环境的改变，恰当的资料的缺乏、了解人类动机的困难等等。然而为了解人类情况而进行努力还是值得的。作为进行这种研究的手段，康德劝告学者阅读关于旅行、世界史、传记甚至戏曲和传奇小说等类书籍。


文化中一切进步，……其目的在于把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世上应用。但其最重要目的……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是他的极终目的。按照人所属种类（即有理性的凡人）评价并认识他，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特殊的人世智慧（Weltkenntniss），尽管人只不过是地上生物的一种。这样系统地进行对人类的研究（人类学），可能从生理学或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对人进行生理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自然把人造成什么样子；从实用主义角度进行的研究则是探讨作为一个有意志的生命的人，究竟把自己造成什么样子，或能够并应该把自己造就成什么样子。 
 

注






对康德哲学学说的明确理解是理解近代阐释性历史方法的基础。对历史学者说来，应该记住的最宝贵的一句伟大的话也许就是这一句话：“人的社会价值就是衡量文化的尺度。”这句话和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格言“人是一种社会动物”相提并论是当之无愧的。

到18世纪后半叶，德国学术界广阔的眼界、灿烂的“气氛”把启蒙运动造成五彩缤纷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运动。这个运动很幸运，有那么伟大的奠基人和继承者，现在我们就要谈谈几位最伟大的继承者了。莱辛曾一度埋怨说：“我们这些聪明的作家很少是学者，而我们这些学者也很少是聪明的作家，前一类人不愿意读书，不愿意追本溯源，不愿意收集资料——总之，不愿工作；而后一类人则除干这些事情以外，其他事情什么都不干。前一类人的作品中缺少素材，后一类则缺少把资料写成好文章的本领。”这是对写作上的业余作风和过分追求博学提出的抗议。

但在查士塔斯·墨塞尔 
 

注



 （1720—1794）身上， 
 

注



 莱辛一定已经发现了他心目中的人物。 
 

注



 墨塞尔终生住在故乡奥斯纳布吕克城 
 

注



 ，他不是大学教授。也没有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或卢梭等人的影响。他的历史兴趣和思想态度是由德国重商主义财政学家的传统形成的。 
 

注



 他在耶拿和格丁根学习法律后，便回到故乡，并先后担任国家总检察长、最高法官、枢密顾问等官职，最后成了幼小的约克公爵（英王乔治三世之子）事实上的首相；墨塞尔的后一身份曾给他提供机会往返奥斯纳布吕克和伦敦之间磋商国事，从而熟知英国的情况。

然而，后人记得墨塞尔并不是因为他作为德国一个小邦的政治家的活动，而是由于他那部最初于1768年问世的名著《奥斯纳布吕克史》（Osnabr ückische Geschichte
 ）。他这部书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很重要的。首先，他把文化史方面的有关情况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且，他不但重视制度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他和伏尔泰不同），而且还探索了经济机构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他写这部历史时的立脚点并不是一个小地区，而是站在大的整体这个更优越的地位写的，即把它当作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写的。最后，这位奥斯纳布吕克政治家兼作家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同，他是从全德民族主义的角度，而不从主张“各邦独立”的地方主义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写作。

这些特点使墨塞尔成为一位出众的人物。作为一位负责的政治家，他保守、讲求实际；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卢梭式的感伤主义，他极力反对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他绝不搞揣测，也不凭空推理，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他根据自己作为一位执政官员的经验，既不接受“开明专制”这种做法，也不空谈抽象的政治原则。他替德国诸小邦辩护，认为这些小邦都是德国的组成部分，是扎根德国政治实体中的重要细胞。他说，国家并不是像理论家认为的那样的哲学概念，而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诸社团——特别是农民联盟（Genossenschaften）——的拱顶石。墨塞尔在描述德国宪政发展过程时，把那些构成整体的一切因素——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都绘入图中。他认为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这些因素对正在变动中的各个阶级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综合，这些概念对德国后来那些历史家，特别是尼布尔、兰克和尼采，都有深刻影响。

作为一位专门历史家，墨塞尔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他利用原始资料——尤其是文件——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或论证一些小命题，而是作为他的结构和写法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轻视叙事，重视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在他看来，农民的常识和经验比官僚干预优越。他曾冷冷地讥讽说：“有用的马铃薯增殖快于桑树；只要亚麻栽培能给农民换来好面包，他就不愿栽桑养蚕以便吃栗子了。”这种见解影响到他写历史的方法。墨塞尔确实相信他那个时代的农业社会仍然“和远古时代一样”。 
 

注



 后来他发现某乡一个农民家庭仍然在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老的田庄”上过活，这件事把他的意见证实了。墨塞尔解释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即用现在的证据推断过去这种倒转推理法，他相信德国自由村社——玛尔克（Mark）。

这位现实主义地研究社会的学者不自觉地对德国浪漫主义发生了影响，这是他一生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浪漫主义运动曾被康德说成是“一种精神病”。墨塞尔却赞扬中世纪，他认为中世纪是“我们这个民族显示出最大的民族自豪、最大的体力效能和自己民族独具的伟大”的一个时期。追随墨塞尔的那些浪漫主义者也像他那样颂扬封建时代，但在评价这个时代时没有他的批判精神。赫尔得说，墨塞尔是“德国史家当中第一位有头脑、热心肠的人”。他是第一位尽力深入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并从这些事件中总结出一些原则的德国史家。

自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虽然除神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科目引起人们更大兴趣，古希腊史也仍然是一个枯燥无味的古物陈列所，希腊文学、希腊语言学、希腊考古学、希腊艺术都是像尘土那样干燥无味的科目。

但一座里程碑还是出现了。这就是约翰·约阿喜谟·文克耳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年）， 
 

注



 它由G.H.洛治译成英文。这部书不但在实际方法论上，而且更重要得多的在关于历史性质的新发展观上都是一座里程碑。他于1717年生于普鲁士，在把人们对古代艺术的观念彻底革新之后，于1768年在的里雅斯特被谋杀。的确，“艺术”一词的现在用法就是这位了不起的德国人首创的。他一生硕果累累的，而且也是愉快的岁月大都是在罗马度过的。如果没有文克耳曼，德国的新文艺复兴也许是不可能的。 
 

注



 查士替 
 

注



 说，“他是这样一个人，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人们从来都没看到过的东西，说出人们从来都没说过的话。” 
 

注



 有人说得好，“他把埃尔金的雕像 
 

注



 弄活了。”

文克耳曼的主导思想是，任何时代的艺术都是那个时代文化总体的产物，只有在这种艺术和当时所有其他有创造性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中，才能理解它，因此，为了理解一个时期的艺术，人们必须研究这个时期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文克耳曼就是这样成了《考古学》的真正创建者。在考古说这门科学上，后来德国人在一个多世纪里占据领先地位。

文克耳曼在他这部大作中破题儿第一遭在希腊整个文化的关系中探索了艺术发展的脉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希腊艺术是一个和谐进化过程的表现；他说，艺术并不仅仅是精神的影子或象征，而且是人的主客观情态的统一。文克耳曼教导说，理想美胜于自然美，这是因为，“一个伟大心灵〔艺术家〕的表现远远超过自然；艺术家必须从内心感觉到精神的力量然后再画在他的作品上。”这样的理想美，或伟大的艺术，只有古希腊人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少数艺术家创造过。文克耳曼解释说：希腊人认为，主观和客观是平衡的，所以希腊人既是实际的，又是文艺的。 
 

注





文克耳曼的生平反映了18世纪德国文化最优良的社会特征之一。他和康德使德国文化成为在欧洲意义重大的东西，这是他们完成的一个奇迹，是任何其他两位思想家从未办到的。在德国启蒙时代，他这位学者那种迷人的性格当然也是最吸引人的了。“比他作为学者、文物爱好者和作家更为可贵、更为动人的是他这位热情奔放、仁爱为怀的完人，在他的《书信》里比在他写的任何论述古代艺术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更多。……但他的仁爱之丰厚，热情引人向上、热心建立一个像他在古希腊见到并想传之他人的那种和谐的、自主的生活的新理想等优异品德，迄今仍未被人们认识。” 
 

注





文克耳曼的文风类似古典的希腊文风，他深受这些古典文学熏陶，他写的东西包括古希腊全部生活，气候、地理、人种、宗教、习惯、政治、哲学、文学等等方面，这一切对德国学术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格丁根大学的古典教授C.G.亥涅（1729—1812）于1767年首次宣布讲授一门考古学课程；他也像文克耳曼那样使用的是考古学这个名词的广泛含义。他是“第一次有决心尝试……在古人著作中不仅阅读他们的语言，甚至也不仅研究他们片段的记载和互不联系的意见，而是要了解他们的精神和性格，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方式”。 
 

注





亥涅是一位很有才干的职业学者，威信很高，但他并不是一位天才，由文克耳曼开创的有创造性的批判和解释是由弗里德里希·A.沃尔夫（1759—1829）继承下来的。已故的巴锡尔·吉尔得斯利夫 
 

注



 说他的老师卫尔刻 
 

注



 （1852年在波恩时他是后者的学生）所说：“古代的形象像蒸气那样从他的讲演中升起”也适用于沃尔夫。他开始是亥涅的学生，但不久就远远胜过他的老师。他从1783年直到1807年病倒，一直都在哈雷大学任教。 
 

注





凡哈根·丰·恩塞 
 

注



 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沃尔夫留给他的印象说，“他像国王那样出现在哈雷大学学者当中。他那高大而匀称的身影，庄严肃穆，似乎有一声令下就可以把无比繁多的细节调动起来的那种精力，给他的庄严添上一种灿烂的光辉，但他似乎并不需要这种东西；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装出高人一等的神气，相反，宁可说是像伟大的腓得烈那样，乐于仅仅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他具有炫耀博学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一切手段，但甚至其中那些最贫乏的，他也把它们彻底地灌注进精神了。而与此同时，他传授给别人的渊博的知识使他们那些松弛而飘忽的幻想有了稳妥的历史事实作依据。”

在英文中，“philology”（语言学）这个字指语言的科学或对一种语言的性质和发展情况的研究。但沃尔夫使用的这个字的意思和文克耳曼曾使用的艺术（art）这个字的意思相同。沃尔夫认为，古典语言学指的是“在古代表现出来的一切关于人类性质的知识”。他主张希腊语言学应包括一切古代希腊文化的总和，而且，人们要想懂得语言学，就必须通晓希腊生活的一切方面——气候、地理、自然资源、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宗教、艺术和文学。文克耳曼认为艺术就是古文物学（Alterumswissenschaft）的意思，沃尔夫则认为，古文物学的意思就是语言学。沃尔夫在哈雷大学至少开过50门论述古典作家的课，并编辑了大量原著。 
 

注



 他的古文物学深厚，在阐释中想象丰富，使他那些讲演和著作光辉灿烂，并注意到一切有关学科。沃尔夫在他的研究班里在历史方法上也曾作出贡献。他的最伟大的学生之一伯克，在他的鼓舞下写了一部《雅典公共经济》（Public Economy of Athens
 ），使用的方法就是沃尔夫在研究班上讲授希腊古事迹时以及在他那部划时代的著作《荷马导论》（Prolegomena to Homer
 ）（1795年）一书中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沃尔夫设计的研究班式的方法在柏林大学首先被兰克在历史文献研究和批判上加以运用，这个方法本身在历史研究的发展上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在前面的那些段落里，我力图探索18世纪德国学术变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只限于这些新的思想态度对历史研究和撰写有影响的范围以内。除查士塔斯·墨塞尔外，在这个时期德国可以说就没有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历史家。但当时德国的学术土壤和精神气氛却颇富生命力，只需浪漫主义的魔棒一点就可以把全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历史研究室了。

但在我们进一步论述浪漫主义运动和19世纪以前，还应当提一提那几位忠实而勤奋的历史家，他们的成就虽较后起的那些发出灿烂光芒的人暗淡一些，但他们的耐心而细致的学术研究还是值得注意的。格丁根大学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从事历史研究的地方。 
 

注



 “格丁根历史学派”是最早的这类组织，也是这类学院传统形式的创始者。在格丁根学者当中，摩斯亥谟、加特厄、施罗塞、斯匹特累、赫棱和统计学家阿痕发尔等人是值得记住的。

教会历史家约翰·罗棱兹·摩斯亥谟（1693—1755） 
 

注



 是格丁根大学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任校长，他博览群书、熟悉笛卡儿主义和17世纪那些科学成就，但他并不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儿。例如，他从来不向旧神学教条挑战，对魔鬼和神迹也不很怀疑。他研究教会史时，并不是从一位思辨的神学家的观点，而是从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一位实用历史家的观点出发的。他一贯公正、平静、无偏见，有些学究气，写书时就像一位法官总结复杂的案子那样，在讨论各种神学争论时，不动感情，他认为这些神学争论“不过是一些口头争论而已”。 
 

注



 正如吉本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他“不如拍塔维阿斯 
 

注



 深刻，不如勒克雷尔 
 

注



 独到，不如波索布尔机敏，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摩斯亥谟只是丰富、理智、正确而温和。”

摩斯亥谟出版了差不多85部关于教会史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前的基督教史述评》（Commentariide rebus Christianorum ante Constantinum Magnum
 ） （1753年） 和《教会史诸原则》（Institutes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 
 

注



 他打算用后一部书作教材，因此，这类教科书的缺点它都有，例如太简略、枯燥、偏重事实、缺乏概括。


〔摩斯亥谟在序言中写道〕我关心的主要是忠实而有根据地叙述事件。为此目的，我曾追溯到材料来源——即各个时代最好的作家，亦即生活在（或接近于）他们论述的时代的那些人；细心参考他们的著作，并以简单明了的有力的语言表达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现的东西。编写历史摘要的人一般只把篇幅较大的著作删节；从前我自己也曾在很大的程度上采用这种方法。这种做法有它的好处，不能全部加以指责；但也有一些坏处，即那些错误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在篇幅繁多的大部头著作里这类错误是常见的），把这些错误从一本书扩散到许多其他书中去了。……我现在发现以辛勤和忠实闻名的那些作家并不总是可信的。……我一般都明确指出我的根据……；我引证的作家的全部著作都在手头。我把它们反复阅读，互相对照，决心完全根据他们的材料写书。 
 

注






摩斯亥谟说话慎重，引用材料经常很仔细，准确而充分。并尽量运用原始资料。尽管如此，他偶然也应受到严厉的责备，他撰写10世纪教会腐化时，只根据一位天主教会作家巴洛尼阿斯 
 

注



 的著作，就得出如下结论：


最不容置疑的就是：东西方神圣教团的组成人员主要都是文盲，他们是对宗教事务一无所知的淫荡、迷信而凶恶的人。而且，任何人也无法怀疑，那些希望被人看做世界教会的长老和捍卫者的人正是这些罪魁祸首。宗教上那些最高领导人当然没有想到这样肮脏、罪恶和邪恶的事情是和宗教礼法的性质不相容的；也没有任何政府像以最神圣的面目出现的那个政府那样罪行累累的了。……



这个世纪罗马诸主教的历史并不是人的历史，而是妖魔的历史，一部最凶恶的邪污和罪行的历史，这是所有最好的作家都承认的；甚至那位为教皇作辩护的人（即巴洛尼阿斯）也不例外。 
 

注






摩斯亥谟死后四年，即1759年，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厄（1727—1799） 
 

注



 就在格丁根大学当了历史教授。他熟悉伏尔泰的著作，更喜欢文化史而不是单纯的政治解说。但至少是作为一位练习撰写历史的人，他没有能够从当时流行的陈规中把自己解脱出来。所以在他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1792年）里，虽然抛弃了“四个君主国”的传统写法，但仍从亚当 
 

注



 开始叙述，把历史上第一个1800年叫作“亚当—诺亚 
 

注



 时期”。无论希腊罗马的，还是《圣经》上的那些传说，他都以一种天真的轻信加以接受，而且他的《世界史》的中心仍然是欧洲。

加特厄在历史写作上的贡献不在于创造性的解释，而是他的教授法。他正确地强调了辅助学科，并对他的学生进行与此有关的训练，如地理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字学和古钱学等。为了这个目的，他建立了历史研究所（1764—1766）。

1759年，即加特厄就任格丁根大学教授那年，奥古斯特·路德维希·丰·施罗塞（1735—1809） 
 

注



 进入这座大学学医。整整十年之后，他去俄国待了几年、学习俄国语言和历史之后，就在格丁根大学当了历史教授。施罗塞可能是德国伏尔泰历史学派最彻底的门徒。他和他那位法国典范一样，也赞扬开明专制（他和喀德琳女皇过从密切）和繁荣昌盛的强国，不过他缺少伏尔泰那样锐敏的洞察力。

把施罗塞的著作罗列出来就可看出他的兴趣如何广泛。在喀德琳女皇鼓励下他写了一部《俄罗斯的新变革》（Neuverändertes Russland
 ），还写了一部《俄罗斯史》（1769年）、一部《北欧通史》（1771年）、一部《北非简史》（1775年）、一部《历史批判漫谈》（Kritischhistorische Nebenstunden
 ）（论述奥斯曼人和蒙古人，1797年）和一部《大迁徙、大联合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m Auszuge und Zusammenhange
 ）（1792年）。还应当提到他用瑞典文写的文章《论商业史》（1758），和《政府公报》（18卷，1782—1793年），最后这部书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政论家。

施罗塞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世界史》，这部书可能算是德国这类著作中雄心最大的一部了。在书中他首先对他所说世界史意义何在作了分析。他说，世界史应包括“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只有当“它通过许多事例讲解人类的起源、进步、改进、衰落，从而给心理学、政治学、自然科学以及其他学科带来使人心明眼亮的例证”的时候，才算“真正的人类史”。一部这样的历史并不只是“姓名和数字的罗列”，而是“经常论述因果关系”的哲学了。这样收集一起的知识将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总是人，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总是同样行动，在阳光之下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事物，因此，事物是以高度的超然态度结束的。”施罗塞最后的概括有些豪迈，他说，简言之，“研究世界史就是要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认识。”

不幸的是，施罗塞作为思想家既很肤浅，作为学者也很贫乏。他那些概括随随便便、平平常常，支持他这个“世界”命题的事实也太贫乏了。而且，他缺乏他的老师伏尔泰那种艺术表现天才，他写的东西粗糙而随便。施罗塞除了语言流畅之外，在历史写作上的重要性主要就是他的历史连续性这个概念，即使在这方面，他也不如伏尔泰。

路德维希·替摩提阿斯·斯匹特累（1752—1819） 
 

注



 是施罗塞在格丁根大学一位较年轻的同事，不如他渊博。虽然主要是一位教会史家，却既信仰伏尔泰又信仰莱辛；他像伏尔泰那样公开拥护资产阶级；也像莱辛那样是一位坦率的自由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是以世俗精神论述教会史和德国诸小邦史。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产儿，他对人类文化史感兴趣，追溯了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并描绘了整个文化的发展。他论述17、18世纪的地方写得最好；但当他论述中世纪时，也表现了启蒙运动时期流行的对欧洲文化中这个“黑暗”时期的轻视。 
 

注





18世纪的德国思想染上理性主义色彩很淡，但在方法论方面则不然。 
 

注



 在这方面，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很深。就像科学家在观察自然现象并加以分类时竭尽心力那样，学者现在也开始改进自己的方法了。约翰·马丁·克拉德尼阿（著有《普通历史科学》〔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莱比锡，1752年），把事件实情和由于观察者和记录者的个人误差而改变了面目的同一事件之间的界限鲜明地划分出来，他是第一位这样作的史学家。克拉德尼阿还进而制定了对历史正确性的一些检验法，他列举的有：作家是否可靠，事件是否闻名，证人和文献的验证与当时存在的条件是否一致；他把确实性和可能性区分开来。30年后，法国的G.B.马布里 
 

注



 著有《论历史写作方法》（De la manière d'écrire l'histoire
 ）（1782年）担负起同样任务，并敦促历史作家从事件的自然条件出发，强调其发展。在英国，约瑟·普里斯特立 
 

注



 著有《论史学与一般政策讲演集》（Lectures on History and dd'eneral Policy
 ）（1788年）在讨论历史资料方面，比克拉德尼阿走得更远，他劝历史家扩大他们对其他学科的知识。

前已指出，格丁根大学擅长历史和古典学术，至少是直到沃尔夫前往哈雷大学时为止它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大学。泽姆勒 
 

注



 在莱比锡大学成名时，这个大学就开始在史学方面和格丁根大学竞争了。他继克拉德尼阿和加特厄之后，强调方法论，特别是把当代和第二手的证据材料的价值和使用之间的界线，原始资料和间接资料之间的界线加以区分。 
 

注





有一位奥地利学者也值得一提，哪怕只是为了一句有意义的话也好。这个人就是维也纳档案馆负责人迈克尔·伊格纳兹·施密特（1736—1794）。他写了一部《日耳曼史》（22卷，1778年及以后几年）。他坦白地说，这部书是打算供大众阅读的。和马斯科不同，施密特完全是模仿伏尔泰和罗伯孙的，虽然在解释上并不是这样，在处理上确实如此。他和他那位法国典范一样，也没有爱国主义感情；他崇拜进行改革的皇帝约瑟二世，但反对教权的成见。在其他方面，施密特还是不偏不倚的，在对宗教改革的处理上特别是这样。他从容不迫地批判地使用资料，打算把无所不包的整个文化图景描绘出来。特别显著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这句名言“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写”是施密特而不是兰克说的。用施密特自己的话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德国是怎样获得自己的习惯、教化、法律、艺术和科学，特别是自己的……教会和国家制度的。简言之，事物是怎样成为它们现在这个样子的
 。” 
 

注





我们还应当提一下普鲁士腓得烈大王。虽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学术成就，也要尊重他的地位。如所周知，这位国王曾拿出自己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从事写作。他的绝大部分文章是在伏尔泰的直接影响下写的，实际上是为取悦伏尔泰而写的。腓得烈写了各种著作20余部，其中有些是历史。他的历史著作有《勃兰登堡王室史回忆录》（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maison de Brandenbourg
 ,1415—1740）（1751年）、《我的时代的历史》（从1740—1745），其续编有《七年战争史》（1763—1764年）和《从胡柏兹堡和约 
 

注



 到波兰瓜分回忆录》（Mémoires depuis la paix de Hubertsbourg jusqu'à la fin du partage de la Pologne
 ）（1788年）。严格说来，这些著作中的第一部，即讨论勃兰登堡王室历史的那一部，是客观的历史；而后面描写腓得烈自己时代的那几部“回忆录”和“历史”，则是半自传性质的主观著作。

腓得烈的历史著作只对关心他的学者有价值，因为它们流露了国王的思想和态度。作为客观的著作，除了对某些专门问题如军事管理、战略战术等国王显然精通的事情以外，可就远远不如它们的样板伏尔泰的作品了。正如佛特正确指出的，他的写法一般都是“政治家对政治家”的口气。这位国王并不是像为权衡并评价复杂事件而写作的一位学者，而是从一位主要活动家的角度，从上面、从政府的观点而不是从社会力量的角度观察事物的。

在哲学上，这位普鲁士国王完全是一位伏尔泰派。在他看来，历史是以教诲和功利为目的的，是以“优秀的、品德高尚的人们”的榜样进行教育。为了有用，历史应该“只把好君主的名字保留下来”，腓得烈希望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注



 就像法国那些哲学家那样（腓得烈仅仅在血统上还是个德国人，在其他方面就不然了），这位普鲁士王也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自然神论者和世界主义者。他对古代和中世纪知道的很少。因此他蔑视过去，特别是德国的过去，在这方面他知道得少得可怜。古日耳曼人，“贪图虏获”，是粗野的蛮族，罗马的摧毁者。中世纪“黑暗”，十字军是虔信基督的瞎胡闹的一群；奇怪的是，这位伟大的腓得烈二世对霍亨斯陶棻王室和他同名的另一位腓得烈二世 
 

注



 几乎毫无所知，而后者却是一位真正开明而有教养的人。 
 

注





在格丁根学习的另一位历史家是瑞士人约瑟·伊西林（1728—1782）。他在1764年出版了一本《人类历史的哲学推理》（Philosophische Muthmas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68年出版时，名为《人类史》。伊西林和米勒 
 

注



 不同，他坚决反对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伊西林力图以更多的理论而不是以事实说明人们在本能驱使下，和别人联合起来，就是组成了国家，以追求幸福。自然状态非常不完美，实际上是人类的野蛮阶段，人们脱离这个状态之后才逐渐上升到道德和文明的状态，伊西林追随孟德斯鸠，也注意到气候和环境是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他指出，社会的极终目标是普及道德和幸福，特别是改善较低阶级的命运。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伊西林热情呼吁欧洲统治者通过聪明而贤良的治理实现这个完美的境界。 
 

注





站在格丁根学派最前列的学者是亚诺尔德·赫尔曼·路德维希·赫棱（1760—1842）， 
 

注



 他既是启蒙运动的又是拿破仑身后的欧洲的产儿。他在美洲最出名，因为有些著名的美国学者如班克罗夫特 
 

注



 、摩特利 
 

注



 、替克涅 
 

注



 和朗费罗 
 

注



 等都曾在格丁根大学跟他学习。 
 

注





赫棱在已具备古代语言知识之后于1779年19岁时进入格丁根大学，选修亥涅的课并和他的长女结婚。另一个对赫棱有重大影响的人是斯匹特累 
 

注



 ，青年赫棱从他那里学习了历史方法。


〔赫棱描写的斯匹特累的研究班的方法是〕研究每一个时期时，都以当时领先的那位作家的著作为基础，并按年代顺序摘录原文。同时阅读论述同一题目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其不同处在平行的各栏中注明。我仍然相信开始学习时这是最好的方法。 
 

注






赫棱取得博士学位后即离开大学，在欧洲旅行两年，1787年回格丁根大学，被聘为哲学教授，讲授罗马古代风习和诸史家。其后12年，他研究的是亚洲和非洲历史资料。结果写成《古代主要国家政治、交往和商业回顾》（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Intercourse，and Commerce of the Chief Nations of Antiquity
 ）（1796年）。 
 

注



 1799年他不再当哲学教授改为历史教授时，他看到自己殷切的希望实现了。从那时直到他逝世的43年间，他一直留在格丁根大学，接受了政府给予的许多荣誉， 
 

注



 受到学生和朋友们的爱戴，其中包括G．H.柏次 
 

注



 和俾斯麦。

对赫棱应当考虑两个方面：即作为商业史家和政治史家这两方面。除了前已提到的论述古代商业（论及波斯、腓尼基、巴比伦、西徐亚等地商业）的著作外，他还出版了《古代国家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Staaten des Altertums
 ） （1799年）。 
 

注



 他的政治性著作有：《欧洲国家制度及其殖民地史》（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und seiner Kolonien
 ）（1809年），从1942年写起；《历次十字军的发展》（1808年）；一部论述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利益的历史；一部论述近代欧洲君主制原理发展的历史；以及许多较小的著作。1829年，赫棱和乌克特合作开始撰写著名的历史丛书《欧洲诸国史》。 
 

注





赫棱对商业的兴趣开始于他在汉萨同盟城市不来梅当中学生的时代。他受到美洲殖民地反英斗争的鼓舞，最后由于阅读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的著作，他的兴趣更浓了，他对商业和殖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政治的影响的了解显示出他那极其锐敏的目光，但他对国际贸易的兴趣比对国内贸易的兴趣还大。他曾这样描述他对古代商业提出的那些问题是怎样处理的：


我在讲古代史时，总觉得讲迦太基的这一章最难令人满意。……这就引起我对它的性质和历史进一步仔细研究。……不久我就熟悉了和古代这个最早进行对外贸易和征服的伟大共和国有关的一切；一个接一个的新见解出现在我心中，我的视野逐渐扩大；直到最后，这个古老的世界似乎整个展现在我面前，这是站在我从来没有站过的立脚点上看到的。我现在是从古代商业和交往的作用和影响方面考虑这个古国的，并且也考虑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各国的兴起、形成和制度。 
 

注






赫棱并未追溯古代通商的起源；他只把过去与现在的区别指出就满足了。他指出，古代缺少技术方面的发展（如指南针等），因而使人离不开自己本地；所以商业交往大多是在陆上进行的；而近代商业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就在海上进行了。赫棱解释说：西方技术使欧洲人征服了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并广泛扩张势力。这件事给了欧洲人胜过其他（有色）人种的优势地位。“新大陆立刻变成他们的牺牲品……；亚洲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臣服俄罗斯统治；泰晤士河 
 

注



 和须德海沿岸 
 

注



 的商人夺得印度统治权；假如说直到今天土耳其人仍然在成功地保持着他们从欧洲夺得的领土，试问他们能够永远把它保持下去吗？” 
 

注



 至于为什么欧洲（白）人能够发展一种高于他人的技术这个问题，赫棱认为，白色可能有些关系。——当然他那学者的风度在这一点上还不至于使他太武断。“〔我这样说的〕目的只有这一点：即经验似乎证明：自古至今，在发展智力上肤色较浅的一些民族比较容易。但我们欢迎将来有和这种经验相反的一个时代，那时将出现有教养的一些黑人民族。” 
 

注





赫棱作为一位政治历史家的重要性在于他承认国家的物质基础。他不去研究古代那些哲人，即成天讲理论的人们（用帕累托 
 

注



 的话说即：“引申者”），而是研究人们的基本需要：他们的衣食住。他想知道的是，人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还想知道这类事情在哪些方面影响了政治。如此说来，他满可以说是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先驱了。但我们不应当把赫棱看成一位粗浅的唯物主义者；相反，他坚持认为应当把人当作一个有道德的生命对待，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要从“哲学角度”看历史。在他看来，经济实况和数字，只能作为不同类型的政府的说明使用，他讲课时，常常分析西方已知的四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具有一部自由宪法和一个自由行政机构的君主国——英国；具有一部自由宪法但行政机构独断的君主国——法国；在宪法上和行政管理机构上都是专制的君主国——俄国；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联邦共和国——美国。事实上，普及了“国家制度”这个概念并指出它的内在关系的人正是赫棱。他的话至今还值得记住：


不论谁执笔撰写任何特定国家体系的历史（所谓国家体系指的是在风俗、宗教、社会进步的程度等方面彼此相似的一些邻国因利害吻合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联合体），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应当对这个联合体的总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在欧洲诸国形成的体系中，显然应该在它的内部自由，换句话说，即各成员国之间的互相独立性（虽然就物质力量而论，它们可能是不平衡的）当中寻找这个性质。 
 

注






赫棱敏锐地看出宗教就是在一个政治制度联合体中的那些联系纽带之一。例如在埃及，宗教不但是一种结合的力量，而且也是对王权专制的一种制约。

作为一位作家，赫棱是明晰、清醒而直率的，“我既不打算矫揉造作地修饰，也不想漫不经心地丢三落四。……我所希望和努力的目标不但是为各学校而且是为开明的大众写史书。”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是当时拥有读者最多的历史家之一。不过他对学术史（至少在德国）的影响并不大。一位法国评论家对赫棱的赞扬极高，“在思想的清晰和写作方法上没有一位法国历史家超过他”。

在结束对格丁根学派的介绍以前，不能不简略地谈谈哥特夫里得·阿痕发尔（1719—1772），从1748年起直到他逝世一直在这个大学当教授。他创立并发展了他最早称之为统计学（scientia statistica）的这门科学。他的著作《欧洲各国宪法》（1749年）是《政治家年鉴》的早期版本，内容是与国家有关的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大事”。以这类材料为内容的书，阿痕发尔的同事施罗塞称之为“Staatsmerk würdigkeiten”（字面意思是：国家珍闻）。英国统计学家佩提 
 

注



 和格劳恩特 
 

注



 称这门科学为17世纪的“政治算术”。这门科学在近代意义上的广泛使用只是在J.P.胥斯米耳希的《由于生死与人口增殖而产生人类变革中的神圣秩序》（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aus der Geburt，dem Tode，und der Fortpflanzung desselben erwiesen
 ）一书出版之后的事，后一书是对“重大”事实和其他事实的统计所作系统分类的尝试。 
 

注









[1]
 在德文中这个字是Aufklärung（启蒙）。参阅佛特的书，第392—395页和第4卷；约翰·杜威，《德国的哲学和政治》（纽约，1915年），第44—132页；J.F.詹姆森，“近代欧洲史学的发展”，见《大西洋月刊》，第66卷（1890年），第322—333页；K.佛兰克，《德国文学中的社会力量》（纽约，1896年），第7—8章；威格尔的书，第3—4卷；沃尔夫的书，第198—210页；白恩海姆的书，第225—234页和其他各节；卢德维喜·瓦赫勒，《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史》（格丁根，1812—1820年，两卷，分为五册），第2卷，第806页以下；J.G.希宾，《启蒙哲学》（纽约，1910年）；赫尔曼·赫特纳，《18世纪德国文学史》，E.A.部克编（不伦瑞克，1925—1926年，三卷，分为四册）；G.M.普里斯特，《德国古典时期文学选》（普林斯顿，1934年）；亚尔伯特·克斯特尔，《德国的启蒙文学》（海德堡，1925年）；亚勒弗烈·霍伊巴姆，《德国教育史》（柏林，1905年）；恩斯特·卡西雷尔，《启蒙哲学》（蒂宾根，1932年）；伊丽莎白·海姆佩尔-米雪尔，《启蒙运动，一个历史方法的研究》（朗根萨尔察，1928年）；卡尔·佛尔克尔，《启蒙教会史音读》（蒂宾根，1921年）；琉细安·列维-布律尔，《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论德国民族思想的发展》（巴黎，1890年）；G.札尔特《培根以来英国哲学对18世纪德国哲学的影响》（柏林，1881年）；P.贝惹，《威廉·布莱克：神秘主义和诗学》（巴黎，1936年），第1章；康拉德·布尔济安，《德国古典语言学史》（慕尼黑，1883年，两卷，合为一卷），第517—664页；阿尔比温·W.斯马尔，《财政学家，德国社会政治学先驱》（芝加哥，1909年）；威廉·狄尔泰《全集》（莱比锡和柏林，1914—1936年，12卷），第2至3卷；恩斯特·特勒耳奇《全集》（蒂宾根，1912—1925年，四卷），第4卷，第338—374页；伊曼纽埃尔·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见他的《全集》，G.哈腾斯太因编（莱比锡，1867—1868年，八卷），第4卷，第161—168页；关于当时的一般读物参阅：J.G.菲斯麦尔编，《历史辅助学科纲要》（兰茨胡特，1802年）；J.E.法布里，《历史主科与辅助学科百科全书》（埃尔兰根，1808年）；Ch．J.克劳斯，《学术〔有些部门〕观点百科全书》（柯尼斯堡，1809年：他的《杂著》，第3—4卷）。



[2]
 一位新教神学家写道：“许多丰产硕果似已成熟，然而突然来了……一阵风暴，摧毁了一切丰收的希望。”参阅F.M.席累，“路德与路德主义在学校与教育历史中的意义”，见〔柏林〕《普鲁士年鉴》，第132卷（1908年），第381—395页；并参阅莱布尼茨语，“德国几乎没有喘息的时候，人口中差不多全是不到成年的一代——如果战争重新爆发，有理由担心这一代不到成年之前就会被摧毁了，这个不幸的国土大部分都将变为一片荒凉”，引文见A.W.沃德《论文集》（剑桥，1921年，五卷），第1卷，第1编，第338—339页。



[3]
 关于三十年战争后果的一篇精彩的记述，参阅列维-布律尔，《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第1章。



[4]
 即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年。——译者



[5]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名誉一直被忽视，直到乔治·亨利·柏次在他为《帝国编年史》（1846年）写的序言中才第一次向学术界报道了莱布尼茨是一位史学家——这已是他逝世130年以后的事了。关于英文记述，参阅沃德的书，第1卷，第1编，第14章；史密斯的书，第2卷索引：E.H.豪尔陶斯，“史学家莱布尼茨”见〔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5年，第746页（值得重视）；以及吉本题名为“不伦瑞克王室的古代”的文章，见他的《杂文集》，约翰·洛德·谢菲尔德编（伦敦，1796年，两卷），第2卷，第637—705页，特别是第638—641页。还应参阅佛特的书，第392—393页；沃尔夫的书，第199页，和有价值的书目提要注释；威格尔的书，第618—661页，及其索引；莱布尼茨自传，见于他的《全集》（G.H.柏次编，1843—1846年）和柏次的序；库诺·费舍，《哥特夫里·威廉·莱布尼茨的生平、著作和学说》，见他的《新哲学史》，第3卷（第4版，海德堡，1902年）；爱德曼·普夫莱德雷尔，《哥特夫里·威廉·莱布尼茨这位爱国者，政治家和教育家》（莱比锡，1870年）；佛兰克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76—178页；毕德曼的书，第2卷，第1编，第207—268页；札尔特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4—17页；V.巴什，《德国古典哲学的政治理论》（巴黎，1927年），第3章；卡西雷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6—47页和其他章节，同上作者，《莱布尼茨思想体系的科学基础》（马尔堡，1902年）；绍谟克尔的书，第7—8页；马塞尔·得鲁恩，“历史家莱布尼茨”，见〔巴黎〕《综合历史评论》，第22卷（1911年），第148—164页；路易·达维累，“莱布尼茨历史方法的发展”，见同上杂志，第23卷（1911年），第257—268页；这是达维累本人的《史学家莱布尼茨》（巴黎，1909年）一书的修订本；参阅佛特的评论，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08卷（1911—1912），第341—344页；埃哈德，“作为历史学者和科学协会鼓吹者的莱布尼茨”，见《国史与考古学杂志》，第10卷（1847年），第235页以后；垒蒙特，“马腊柏歧、穆拉托里和莱布尼茨”，见《意大利在史学上的贡献》（柏林，1855年），第2卷，第215页以后。



[6]
 德国历史家（1664—1730），莱布尼茨的助手。——译者



[7]
 引文见马太·奥恩斯太因，《17世纪科学协会的任务》（纽约，1913年），第213页；1679年莱比锡大学法律教授克立斯兴·托马修斯用方言发表一篇演说，受到猛烈攻击，最后被迫逃亡。1690年哈雷大学创办时，托马修斯在该校用德语发表的第一篇演说中，高声说道：“我们不应当受亚里士多德的束缚，即使我们嘲弄这位哲学家之王和国王们的哲学家，我们也不应该被指控为叛逆。”（引语见同上书第272页）托马修斯的特别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以革命式的行动把使用德语讲课引进大学，而且在于他向学究们进行毫不容情的斗争，还在于他编辑了第一个文艺性的德语期刊。关于托马修斯，参阅路易·龚普洛维奇的《政治学说史》（因斯布鲁克，1926年），第223—226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1章，第346—380页；R.斯丁青和E.兰芝堡，《德国法学史》（慕尼黑，1880—1910年，三个部分，编为六卷），第3卷，第45页以后；伊立克·沃尔夫，《格劳秀斯，溥分道富，托马修斯，法律学历史学派三主角》（蒂宾根，1927年）；关于哈雷，参阅威廉·施腊德尔，《哈勒腓得烈大学史》（柏林，1894年，两卷）。



[8]
 引语见奥恩斯太因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12页；参阅第210—214、80—83、262—263页。



[9]
 汉诺威第一个选侯（1692—1698年在位）。娶索菲亚为妻（1658年），索菲亚为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故其子后来继续英国王位，为乔治一世（1714年）。——译者



[10]
 即归尔甫，意大利把威尔夫一词错读为归尔甫。——译者



[11]
 E.博德曼，见《下撒克逊史家学会期刊》，1885年。此信用法文写成，原作为他的公爵家族史的序言。



[12]
 引文见摩立兹·克罗南堡，《德国理想主义史》（慕尼黑，1909—1912年，两卷），第1卷，第197页。



[13]
 参阅施腊德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168—181页；札尔特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7—30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1编，第394—426页。沃尔夫被教士们赶出哈雷大学后，腓得烈大王又恢复了他的职位，伏尔泰写道：“苏格拉底在位，真理占统治地位。”参阅约瑟·特克斯特，“在法国最早把德国文学庸俗化的人们”，见〔巴黎〕《王廷与议会评论》，第4卷，第2部分（1896年），第133—14l页；卡西雷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60—177、234—237、306—307、444—453页。



[14]
 他的德文名字是Maskow或Maskov。参阅佛特的书，第394—395页；沃尔得玛·革力次，《约翰·雅各·马斯科的历史研究法》（莱比锡，1901年）；乔治·筏格特，《约翰·雅各·马斯科》，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5卷（1866年），第327—358页；R.特赖奇克的文章，见《史学杂志》，第8卷（1847年），第146—184页。



[15]
 公元431—751年。——译者



[16]
 英文本是托马斯·列第亚得译的（伦敦，1737年，两卷）。一位当时的评论家说：德文原著非常好，可惜不是用拉丁文写的；拉丁文译本于1741年出版。



[17]
 参阅列第亚得的译本（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6编。



[18]
 德国法学家（1655—1728）。——译者



[19]
 这些都是《旧约圣经》中所谓“伪经”。因为原文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犹太人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圣经；宗教改革后新教徒不把这些篇章印入《旧约》中。《朱狄司篇》叙述美丽的犹太女郎朱狄司侍亚述将军于营中，乘其酒醉刺杀之，其城市得以保全。《玛喀比上下篇》叙述公元前2世纪犹太玛喀比家族反抗新巴比伦的爱国斗争。——译者



[20]
 引文见汉符理·特里维廉，《歌德的希腊主义的民众背景》（伦敦，1933年），第6页，参阅第26—34页。由歌特瑟德翻译的柏耳《词典》1741年出版于莱比锡；在古典学术研究的衰落中，这部词典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参阅同书第63页）。



[21]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译者



[22]
 德国音乐家（1685—1750）。——译者



[23]
 英国历史家（1838—1928）。——译者



[24]
 参阅马歇尔·蒙哥马利，《弗里德里希·赫尔德连与新希腊文艺运动》（伦敦，1923年），第6页。



[25]
 德国银币名，等于三个马克。——译者



[26]
 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98—1759）。——译者



[27]
 E.康拉德，“早期学术团体和学院”，见《教科法学校》，第12卷（1905年），第384页以后；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402—449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1部分，第660—684页。关于柏林科学院，参阅克立斯兴·巴尔托梅，《普鲁士科学院哲学史，从莱布尼茨到谢林，特别是腓得烈大王时代》（巴黎，1850—1851年，两卷）；和阿道夫·哈那克《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史》（柏林，1901年，三卷，分为四册）。



[28]
 H.A.L.费希尔，《拿破仑政治手腕的研究：德国》（牛津，1903年），第277页。



[29]
 《原理》（Principia
 ）最初出版于1687年。——译者



[30]
 史密斯的书，第2卷，第21页。



[31]
 卡尔·罗生克兰茨，《狄德罗的生平和著作》（莱比锡，1866年，两卷）以及A.贝龙热对该书的评论，“狄德罗与德国”，见《世界图书与瑞士评论》，第32卷（1868年），第192—212页。



[32]
 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1647—1706），编著《历史与批判词典》，被视为18世纪唯理主义的创始者。——译者



[33]
 德国文学家（1733—1813），被称为“德国的伏尔泰”，与歌德、席勒、赫尔德为友。——译者



[34]
 法国的新闻记者（1753—1801），祖先为意大利人，约于1780年定居巴黎。法国革命爆发后，他站在保皇党一边，从1792年以后流亡国外。——译者



[35]
 约瑟·特克斯特，“18世纪的法国在文学上的领先地位”，见〔巴黎〕《王廷与议会评论》，第4卷，第1部分（1895—1896）；J.J.霍内格尔，《上世纪法国文化影响批判史》（柏林，1875年）。1748年梅尔开奥·格里姆（生于1732年）前往巴黎，参加了狄德罗、卢梭、爱尔法修等人的团体；正是他成了法德两国之间的联系人，不过法国知识分子很少知道或注意德国。



[36]
 查士塔斯·墨塞尔写道：“要等到我们对民族有更大的兴趣，我们才愿意……更充分地表达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到来以前，历史至多仍然是道德说教和训诫的记录。”《全集》，B.R.阿贝肯编（柏林，1842—1843年，十卷分为五册），第9卷，第156页，引自他的论文“论德国语言”，第136—157页。



[37]
 “品格和智慧一般水平低下，宫廷和廷臣的丑闻令人厌恶而愤慨。欧洲最驯良的人们注视着巴伐利亚最后选侯的荒淫无度，符腾堡公爵卡尔·尤金的任性专横，瑞布鲁克公爵卡尔的疯狂，莱茵河畔诸教会选侯的拜占庭式的腐化堕落，因而感到无能为力的失望。〔法国〕革命前夕，德国大部分是贫穷、无知、统治不良、人心不满。”G.P.古奇，“德国与法国革命”，见《皇家学会学报》，第3辑，第10卷（1916年），第51—52页。



[38]
 特克斯特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19页。



[39]
 腓得烈1737年7月6日写给伏尔泰的信，见理查·阿尔丁顿编的《伏尔泰与腓得烈大王通信集》选译（纽约，1927年），第77页；参阅理查·费斯特尔编《腓得烈大王的信件与著作》（莱比锡，1927年，两卷），第1卷，第291—292页；腓得烈大王，《论德国文学，其可指责的缺点，缺点产生的原因及其纠正方法》（柏林，1780年）。



[40]
 德国的作家（1792—1854），歌德的朋友和文学助手，著有《和歌德的谈话》（三卷，1836—1848年）。——译者



[41]
 译文见特克斯特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33页的引文。



[42]
 杜威，《德国哲学和政治》（见本书著者注），第92页。



[43]
 德国古典考古学家和艺术批评家（1717—1768）。——译者



[44]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1759—1824），著有《荷马史诗导言》等书。——译者



[45]
 即巴比伦、亚述、波斯和罗马。见本书上卷（原书第527页）。——译者



[46]
 德国历史家（1735—1809），著有《世界史导论》等书。——译者



[47]
 德国法学家（1725—1807）。——译者



[48]
 结束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和约。——译者



[49]
 绍谟克尔的书，第209—237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02—706页及其他各节；沃尔夫的书，第152—153页。



[50]
 詹姆士·赛姆，《莱辛》（第2版，伦敦，1890年，两卷）；佛兰克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65—299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48—801页；伊立克·斯密特，《莱辛，他的生平和著作》（1884—1892年，两卷）；也可参阅〔伦敦〕《评论季刊》，第147卷（1879年），第1—48页，和第173卷（1891年），第169—170页；〔伦敦〕《伦敦评论季刊》，第25卷（1840年），第233—253页；〔伦敦〕《不列颠评论季刊》，第68卷（1878年），第333—360页；《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9年，第49—50页；关于法国人的看法，可参阅维克多·社尔步雷的论文，见〔巴黎〕《两世界评论》，1868年，第1卷，第78—121、981—1024页。



[51]
 哈罗德·霍夫丁，《近代哲学史》（伦敦，1900年，两卷），第2卷，第19页。



[52]
 法国教士（998—1088）。他在公元1045年左右攻击基督教变体论，因而被判为异端。他可算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译者



[53]
 〔希腊神话〕特洛伊的祭师，因劝特洛伊人不要中木马计而触怒天神，连同其二子被巨蟒缠死，这象征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此书有中译本，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译者



[54]
 腾尼逊受到赛姆的《莱辛》一书中的这句话的鼓舞，因而写了“过去因为遥远，所以永远是光荣的”这句话。



[55]
 1782年席勒第一部戏剧《强盗》上演。——译者



[56]
 论述康德的英国文献很多。参阅H.圣张伯伦，《伊曼纽尔·康德》，里咨对尔爵士译（伦敦和纽约，1914年，两卷）；库诺·费舍，《康德的批判》，W.S.哈夫译（伦敦，1888年），第3章；爱德华·开德，《伊曼纽尔·康德的批判哲学》（第2版，格拉斯哥，1909年，两卷）；A.D.林赛，《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伦敦，1919年）；约翰·沃森主编，《康德哲学》（格拉斯哥，1908年）；詹姆斯·沃德，《伊曼纽尔·康德》（牛津，1923年：不列颠学院一年一度的哲学讲演）；霍夫丁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7编；来印候特·阿里斯，《德国政治思想史，1789—1815年》（伦敦，1936年），第65—105页；佛兰克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28—33l页； W.C.丹皮尔惠坦，《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纽约，1929年），第209—213页；威廉·哈斯太，《康德的政治原则》（爱丁堡，1891年）；A.C.麦吉弗特，《近代宗教思想的兴起》（纽约，1915年）；约西亚·罗伊斯，《近代理想主义演讲集》（耶鲁大学出版社，1919年）；G.G.泽尔菲，“伊曼纽尔·康德和近代史的关系”，见《皇家史学会学报》，第4卷（1876年），第75—96页；F.艾德勒，“康德伦理学的批判”，见《纪念威廉·詹姆士的哲学和心理学的论文集》（纽约，1908年）；和〔伦敦〕《评论季刊》，第173卷（1891年），第167—168页。柏特兰·罗素，《哲学大纲》（伦敦，1927年），第83页，认为康德“只是一个不幸”，因为他“使哲学界充满混乱和神秘”。

在外国文字方面，最好的记载是卡尔·沃尔伦德尔的《伊曼纽尔·康德其人及其著作》（莱比锡，1924年，两卷），特别是第2卷第4编第4章，“政治家康德”。也可参阅保罗·门泽尔的《康德关于自然与历史发展的学说》（柏林，1911年）；康拉德·第特立喜，《康德与牛顿》（蒂宾根，1876年）和他的《康德与卢梭》（同上，1878年）；A.黎尔，《哲学的批判主义及其对实验科学的意义》（莱比锡，1876—1879年，两卷）；弗里德里希·保尔森，《试论康德认识论发展史》（莱比锡，1875年）；本诺·埃尔德曼，《马丁·克努岑及其时代》（莱比锡，1876年）；同一作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1版和第2版中的批判主义》（莱比锡，1878年）；同一作者《伊曼纽尔·康德的绪论》（莱比锡，1878年）；克罗南堡的书（见本书原书第101页著者注），第2卷，第260—266页；龚普洛维奇的书（见本书原书第98页著者注），第272—285页；绍谟克尔的书，第166—179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23—725、865—925页；A.奥拉德，《法国革命以后的将来的和平和康德》（巴黎，1915年）；微克脱·巴什，《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政治学说：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巴黎，1927年），第60—71页；乔治斯·德维耳肖维尔，“康德的哲学”，见〔巴黎〕《壬廷与会议评论》，第6卷，第1部分（1897—1898），第204—217，459—468，492—497，612—621，693—706，763—765页；D.诺郎，“康德的教师”，见《哲学评论》，第7卷（1879年），第481—503页。



[57]
 在过去的东普鲁士，在柏林东北340英里，即现在苏联的加里宁格勒。——译者



[58]
 17世纪产生的路德教中的一个派别。——译者



[59]
 德国沃尔失派哲学家（1713—1751），虔信派教徒，1734年后为柯尼斯堡大学教授。——译者



[60]
 英国诗人（1688—1744），翻译过荷马的史诗。——译者



[61]
 英国的散文作家、诗人和政治家（1672—1719）。——译者



[62]
 下面是康德主要著作的年代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年）；《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导言》（1786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年）。

一些译本，参阅M.米勒译的，《纯粹理性批判》（纽约，1881年）；N.垦普·史密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第2版，伦敦，1918年）；P .卡鲁斯译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芝加哥，1902年）；T.K.艾波特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及其他关于伦理学说的著作》（第6版，纽约，1909年）；J.H.伯尔拿译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2版，纽约，1914年）。还有许多关于《永久和平》的小册子的译本。

〔商务出版的康德著作中译本有：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1960年）；唐钺译《道德形而上学探本》（1959年）；关文运译《实践理性批判》（1960年）；宗白华、韦卓民译《判断力批判》（上、下卷，1964年）；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978年）。〕



[63]
 伯尔拿·鲍桑葵，《科学、哲学和其他论文集》（伦敦和纽约，1927年），第350—351页。



[64]
 勒斯利·史梯芬，《18世纪英国思想史》（伦敦，1876年，两卷），第1卷，第377页。



[65]
 德国哲学家（1762—1814），康德的学生，以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807—1808）而著名。——译者



[66]
 德国语言学家和外交家（1767—1835），在比较语言学方面作出了贡献。——译者



[67]
 法国政治家（1754—1838），拿破仑失败后为法王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译者



[68]
 《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1784年），第7段。



[69]
 译自他的《实用人类学》的序言，在G．哈腾斯太因编的《全集》（莱比锡，1867—1868年，八卷）中重印，第6卷，第431页。在康德把人类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部门以前，这一门科学只限于解剖学和生理学。



[70]
 他反对法国革命；在史学和经济学方面对哥德和赫尔德有影响。——译者



[71]
 墨塞尔的《全集》是B.R.阿贝肯编的（柏林，1842—1843年，十卷分为五册）；这个版本最后的第10卷载有弗里德里奇·尼古拉写的一篇传记。J.格里姆写的对《全集》的评论见斯密特主编的《史学杂志》，第2卷（1844年），第266—272页；关于墨塞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爱国幻想》（1774—1778），参阅佛兰克的《社会势力》（见本书著者注），第315—316页。英文作品中关于墨塞尔最好的记载是我从前的学生W.J.博森布洛克写的“查士塔斯·墨塞尔研究历史的途径”，见《纪念J.W.汤普森的中世纪和史学论文集》（芝加哥，1938年），第397—422页。卡尔·布兰狄，《查士塔斯·墨塞尔，社团与国家》（1921年）；F.克劳西格，《查士塔斯·墨塞尔》（柏林，1857年）；P.克拉森，《查士塔斯·墨塞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36年：国家和民族思想史研究第2卷）；弗里兹·赖因克《查士塔斯·墨塞尔的历史研究》（格丁根，1908年）；卢得维喜·鲁普雷希特，《查士塔斯·墨塞尔的社会和政治经济观点和他的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斯图加特，1892年）；沃尔夫的书，第205—207页和附注；绍谟克尔的书，第30—39页；阿里斯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22—234；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06—708页；哈济格，“作为政治家和政论家的查士塔斯·墨塞尔”，见《下撒克逊史料与叙述》，第27卷（1909年）；R.R.艾甘，“墨塞尔与德意志民族思想的兴起”，见《近代史杂志》，第5卷（1933年），第172—196页；J.里赫曼的文章，见《奥斯那布律克历史学会学报》，第26卷（1901年）；J.垦普夫迈尔，“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墨塞尔”，见《新时代》（1899年）；霍堡，“墨塞尔的历史研究”，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58卷（1939年），第492—503页。



[72]
 不要把查士塔斯·墨塞尔和德国国际法“始祖”约翰·雅各·摩塞尔（1701—1785）相混淆。摩塞尔生于斯图加特，18岁就当了蒂宾根大学法律教授；他一生大部时间专攻政治法律，发表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参阅奥古斯特·斯密德，《J．J．摩塞尔的生平》（斯图加特，1868年）；赫尔曼·叔尔兹《德国政治之父约翰·雅各·摩塞尔》（莱比锡，1869年）；关于书目提要可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14—215页和附注。他的工作由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卡尔·摩塞尔继续进行并精心钻研，卡尔·摩塞尔著有《君主与官吏》（1759年）和《爱国文库》（1784—1790年，12卷）；关于他的书目提要，可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15页和附注。



[73]
 在德国北部。——译者



[74]
 关于这些财政学家，可参阅斯马尔的著作（见本书著者注）。



[75]
 《奥斯纳布律克史》（1780年），第1卷，第10页。



[76]
 文克耳曼的《全集》，斐诺、迈尔和叔尔兹编，于1808—1820年间出版；他的《小书和信件》，赫尔曼·乌得贝尔奈斯编（莱比锡，1925年，两卷）。参阅卡尔·查士替写的卓越传记《文克耳曼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第3版，1923年，三卷）；B.发伦廷《文克耳曼》（柏林，1932年）；歌德编，《文克耳曼及其世纪》（蒂宾根，1805年），乔治·克里恩译为《文克耳曼及其时代》（1804年）；佛特的书，第484—488页；绍谟克尔的书，第39—46页；佛兰克的《社会势力》（见本书著者注），第271页以下，沃尔夫的书，第207页和附注；以及对查士替写传记的长篇评论，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36卷（1874年），第1—55页。



[77]
 “如果把文克耳曼终生的工作从席勒和歌德的生平中抽掉，人们对他们两人的生平是个什么样子就很难形成一个概念了。”（鲍桑葵，见本书著者注，第373页）文克耳曼的影响从下列这些相互关联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包姆加敦的《美学》（1750年）这部著作确定了这门学术的名称；文克耳曼的《论对希腊艺术的模仿》（1755年）和他的《古代艺术史》（1764年）；莱辛的《拉奥孔》（1766年）和他的《人类的教育》（1780年）（他这本书表现了进化论的思想）；歌德的《易菲机奈亚》（1787年）（最好的古典戏剧之一）；和席勒的《美育书简》（1795年）。关于文克耳曼，歌德说：“读他的书，学不到什么东西，却使自己变了样。”



[78]
 德国艺术史学家（1837—1907），波恩大学教授（1872—1901）。——译者



[79]
 引文见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687页附注。



[80]
 英国埃尔金1812年从希腊运往英国的大理石雕刻，这些雕刻大部分为雅典帕德嫩神庙的遗物，1816年为英国政府所购买，藏于不列颠博物馆中。——译者



[81]
 参阅克罗南堡（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312—316页。



[82]
 引自一篇对乌得贝尔奈斯编的文克耳曼的《小书》（见本书著者注）的评论，见〔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7年，第613—614页。



[83]
 托马斯·喀莱尔《亥涅传》，见他的《批判杂文集》（伦敦，1872年，六卷），第2卷，第81页；全文见第54—84页。同时参阅桑兹的书，第3卷，第36—44页。



[84]
 美国古典学者（1831—1924），著有《拉丁文文法》。——译者



[85]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1784—1869）。写了许多有关希腊艺术和文学的著作。——译者



[86]
 关于沃尔夫的信件，参阅栖格夫里·赖特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从信件中看他的生平》（斯图加特，1935年，三卷），参阅赖特尔的论文，见《研究与进步》，第11卷（1935年），第242—243页；M.贝尔奈斯编，《关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的信件》（柏林，1868年），第1—89页，G.贝因哈迪编，沃尔夫的《小书》（哈雷，1869年）。关于沃尔夫，参阅桑兹的书，第3卷，第51—60页；帕蒂森的书，第1卷，第337—414页；布尔济安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517—548页；威廉·克尔特，《语言学家F.A.沃尔夫的生平和研究》（埃森，1833年，两部分）；理查·丰·福尔克曼，《沃尔夫〈荷马导论〉的历史和批判》（莱比锡，1874年）；J.F.阿诺尔特，《F.A.沃尔夫在教育和教育学研究中的地位》（不伦瑞克，1861—1862年，两卷，共一册）；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698—702页；施腊德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434—462页；Ch.加吕斯基，“德国的批评家和历史家，II，沃尔夫”，见〔巴黎〕《两世界评论》，1848年；第1卷，第849—878页。



[87]
 德国外交家和作家（1785—1858），著有《回忆录》七卷。——译者



[88]
 他校勘了荷马、柏拉图、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译者



[89]
 关于格丁根大学，参阅爱弥尔·F.律斯勒，《格丁根大学的创立》（格丁根，1855年）；J.S.皮特，《格丁根的乔治—奥古斯都大学院学术史研究》（格丁根，1765—1838年，四卷），第1卷和2卷叙述到1788年，是皮特本人写的；第3卷，从1788年到1820年，是扎尔斐尔特写的；第4卷，从1820年到1837年是厄斯特来写的。G.惠芝的“格丁根史家，从科勒到达尔曼”，见《格丁根教授，德国文化史与文学史贡献八讲》（戈塔，1872年），第231页以下；《立特·卡尔·亨利希·丰·郎回忆录：我的生平述略等》（第2版，慕尼黑，1882年，两卷），第1卷，第236页以下；绍谟克尔的书，第49—113页，也可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02页注1，第208页注1。



[90]
 关于摩斯亥谟，参阅佛特的书，第333—336页；卡尔·霍伊西，《J.L.摩斯亥谟》（蒂宾根，1906年）；F.C.保尔《教会历史编纂时代》（蒂宾根，1852年），第118页以下；卡尔·霍伊西，“约翰·罗棱兹·摩斯亥谟的教会历史编纂”，见卡尔·拉姆普雷希特，《历史研究》，第1卷，第4编（1904年）；崩韦奇的论文，见《新教百科全书》，第13卷，第502—506页，附书目提要；他的讲演，“作为教会政治家的摩斯亥谟”，见《格丁根王家科学会成立150周年纪念册》（1901年）；和瓦格曼的论文，见《全德传记》，第22卷，第395页以下。



[91]
 摩斯亥谟对教会争论的公平态度引起大学者士达布斯的愤怒，士达布斯埋怨他，“似乎无理地排斥了对任何题目最冷静、最心平气和的观点以外的任何东西”。最使虔诚的士达布斯愤怒的是摩斯亥谟把新教徒（“真理的战士”）说成“只是由于固执己见才看不见对方事业的优点的党徒”。总之，现在大多数历史家认为是优点的，士达布斯都看成缺点。参阅士达布斯校订的摩斯亥谟《教会史初阶》，詹姆士·缪多克和H.宋斯合译本（伦敦，1863年，三卷），第1卷，序言第5—11页。



[92]
 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和学者（1583—1652），加入耶稣会，著有《神学教义》等书。——译者



[93]
 瑞士新教神学家和学者（1657—1736）。——译者



[94]
 两卷，首先出版于1737和1741年，再版于1755年。第一部根据拉丁文原版译出的英文本是A.马克兰译的，出版于1764年，接着出版了荷兰文和法文译本，德文译本出版于1769年，1770年和1780年。关于士达布斯校订和续写的英译本，参阅本书著者注。



[95]
 《教会史初阶》，士达布斯校订，第1卷，序言第13—17页。



[96]
 意大利教会史家（1538—1607），著有教会史，以回答新教徒《马德堡世纪》对天主教的攻击。——译者



[97]
 《教会史初阶》，第1卷，第593—594页。



[98]
 关于加特厄，参阅赫尔曼·韦森东克《加特厄和施罗塞创立的德国新史学》（莱比锡，1876年）；威格尔的著作，见《全德传记》，第8卷，第413页；沃尔夫的书，第208—209页和附注；佛特的书，第464—466页；除了他的《世界史》（1792年）之外，加特厄还写了《世界史手册》（1761年）、《整体范围的世界史》（1785—1787）和许多关于古文书、家谱、纹章和地理的课本。关于他的著作的书目提要，参阅马尔库斯的文章，见《同时代人》（《现代史传记杂志》，莱比锡）第1卷（1816年），第2页以下。



[99]
 传说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见《圣经·创世记》。——译者



[100]
 传说中洪水后得救的唯一的一个人，同上书。——译者



[101]
 关于他的通信，参阅《奥古斯特·路得维希·施罗塞通信集，包括大部分历史家和政治家》（格丁根，1780—1782年，十卷分为五册）。F.菲尔斯特，《18世纪德国启蒙学者奥古斯特·路得维希·施罗塞》（海德堡，1928年）；狄奥多·策尔梅洛《旧帝国的政论家A.L.施罗塞》（柏林，1875年）；J.M.多林，《施罗塞传》（1836年：德国历史家，第2卷）；阿道夫·博克，《施罗塞对18世纪文学史的贡献》（汉诺威，1844年）；韦森东克的书（见本书上一个著者注）；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14—716页；关于书目提要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10页和附注，和克立斯兴·V.施罗塞，《A.L.施罗塞的公私生活》（莱比锡，1828年，两卷合为一册），第2卷，第249页以下。



[102]
 关于斯匹特累，参阅佛特的书，第467—471页；保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62页以下；G.J.蒲郎克，《作为历史家的斯匹特累》（格丁根，1811年）；N.崩韦奇的文章，见《新教百科全书》，第18卷，第677页以下；大卫·斯特劳斯，“路德维希·替摩提阿斯·斯匹特累”，见他的《全集》，策勒编（波恩，1876—1878年，12卷），第2卷，第83—117页；关于其他书目提要，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09页和附注。



[103]
 斯匹特累的《全集》是K.瓦赫特编的（斯图加特和蒂宾根，1827—1837年，15卷）。他的政治著作包括《诸伯爵与公爵统治下的威敦堡史》（1783年）；《汉诺威选帝侯国》（1786年），和《欧洲各国史大纲》（柏林，1793年）。他的教会史包括：《寺院法史，至伪以锡多时代为止》（哈雷，1778年）和《基督教会史大纲》（格丁根，1782年），后者由他的学生哥特利布·雅各·蒲郎克（1751—1833）续编。在续编中蒲郎克和他的老师不同，因为他是从思想观点上而不是从个人观点上写教会史的；关于蒲郎克，参阅佛特的书，第471—472页。



[104]
 讨论历史辅助学科的最早教本是本杰明·赫德里希的著作，《历史科学研究指南》（第2版，1711年；第8版，扩编本，柏林，1782—1783年，两卷）。其他流行的课本都谈到各种辅助学科，如地理学、年代学、系谱学、纹章学、钱币学、古文书学、甚至考古学和统计学。18世纪后半，德国各大学，特别是格丁根大学，成为专门研究中心：教会史（摩斯亥谟，瓦尔喜，斯匹特累，蒲郎克）；语言学（亥涅，沃尔夫）；和统计学（阿痕发尔创立）。



[105]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家（1709—1785），著有《法国史评论》（1765年）等书。——译者



[106]
 英国教士、化学家和历史家（1733—1804），因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房屋被焚毁，移居美国，著有《基督教会通史》（四卷）等书。——译者



[107]
 德国新教神学家（1725—1791），被称为“德国理性主义之父”。——译者



[108]
 威廉·歇雷，《德国文学史》，F.C.康尼比尔夫人译（纽约，1901年，两卷），第2卷，第73页。



[109]
 《德国史》（乌尔穆，1785—1808年，22卷），第1卷，导言。此书写至1660年，以后由别人续编。关于施密特，参阅佛特的书，第466—467页；和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08—710页。



[110]
 1763年普奥和约，七年战争结束。——译者



[111]
 腓得烈曾经用下列的诗句（《全集》，第10卷，第65页）表达他对历史的观点：

“真理掌握着历史的笔杆，

囊括由古至今献给记忆，

上帝令其繁荣的强大帝国，

人们看到了它们的诞生，

兴盛，衰落和灭亡。

就在那里人们学会不用强

力的统治艺术，

使理智随雄辩的意志而屈从；

人有自知之明，人是自己的主人，

人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就是

自身的国王……”（1748年）



[11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94—1250），企图统一意大利和德意志，但为教皇反对。他有多方面的才能，奖励文学、科学。——译者



[113]
 腓得烈的历史著作，见他的《全集》，J.D.E.普垒斯编（1846—1857年，31卷，分为14册），第1—7卷；也可参阅汉斯·特雷新，《腓得烈大王散文著作目录提要的贡献》（柏林人古典书目，1904—1905年，两部分）。关于讨论，参阅佛特的书，第472—474页；沃尔夫的书，第203—205页及附注；绍谟克尔的书，第22—30页；S.K.帕多佛“模范独裁者”，见《美国麦邱利》，第25卷（1935年），第147—153页；F.施维尔，《论腓得烈大王〈我的时代的历史〉一书本文的重要性》（弗赖堡，1892年）；H.第塞科特，《腓得烈大王〈我的时代的历史〉批判的贡献》（莱比锡，1885年：《历史研究》，第14卷）；弗里德里希·莫伊泽尔，“作为政治历史家的腓得烈大王”，见〔柏林〕《普鲁士年鉴》，第120卷（1905年），第482—525页；同一作家的两篇论文，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96卷（1906年），第434—446页和第98卷（1907年），第560—569页；亚诺尔德·贝尔奈，“论腓得烈大王的史学思想”，同上书，第150卷（1934年），第86—115页；利奥波尔德·丰·兰克，《全集》（莱比锡，1874—1890年，54卷分为27册），第51—52卷，第405—474页；并参阅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1823—11826号所列文献。



[114]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15]
 伊西林的瑞士同胞和同时代人、柏林青年贵族寄宿学院教授威格林也专门研究历史哲学，于1770年出版一书，追溯各民族的兴衰，参阅C.施瓦尔伯《18世纪瑞士史学和民族思想》（巴塞尔，1927年）；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第713—714页；路德福·罗肖尔《历史哲学——试图建立历史哲学的叙述与批评》（格丁根，1878—1893年，两卷），第1卷，第76—78页。



[116]
 赫棱的传记尚待编写。他自己的《自传记载》见他的《历史著作》（格丁根，1821—1826年，15卷），第1卷，并附在乔治·班克洛夫译的赫棱《古代史教程》（第6版，伦敦，1854年）的卷首。也可参阅佛特的书，第478—483页；绍谟克尔的书，第284—309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12页；威廉·M.斯伦，“19世纪的历史科学”，见《1904年圣路易艺术与科学会议普遍说明》（波士顿，1906年），第2卷，第28页；A.W.斯马尔的论文，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9卷（1923年），第81—82页；C.T.拍忒斯， 《弗里德里希·拍忒斯传》（哥达，第8版，1896年，三卷），第3卷，第22页以后；《文化史文库》，第17卷（1927年），第286—297页；关于对赫梭的一些评论，参阅〔纽约〕《北美评论》，第18卷（1824年），第390—406页和第28卷（1829年），第186—203页；《爱丁堡评论》，第59卷（1834年），第87—123页。



[117]
 美国史学家（1800—1891），著有《美国史》、《美国宪法形成史》等书。——译者



[118]
 美国史学家（1814—1877），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尼德兰联合国史》等书。——译者



[119]
 美国史学家（1791—1871），著有《西班牙文学史》。——译者



[120]
 美国著名诗人（1807—1882）。——译者



[121]
 赫棱对美国史学有很大影响，班克洛夫特把他的许多著作译为英文。关于赫棱对美国史学的这种影响，参阅J.S.巴塞特，《美国史学家的中间集团》（纽约，1917），第178—179页；M.A.得乌尔夫·豪乌，《乔治·班克洛夫特的生平和书信》（纽约，1908年，两卷），第1卷，第209—210页；奥利埃·W.隆，《文学先锋：美国对欧洲文化的早期探索者》（哈佛大学出版社，1935年）；和W.M.斯伦，“乔治·班克洛夫”，见《世纪杂志》，第33卷（1887年），第473—487页。



[122]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23]
 引文见〔纽约〕《北美评论》，第28卷（1829年），第186—187页。



[124]
 此书的一部分首先由乔治·班克洛夫特译成英文，名为《古代希腊政治评论》（波士顿，1824年），后来全书出版，名为《古代主要国家政治、交往与通商的历史研究》（伦敦，1847—1854年，四卷）。



[125]
 赫棱被选为内廷枢密院顾问，被任命为法国铭文学院委员，1819年被任命为格丁根大学校长。1834年威廉四世授他以归尔甫团勋爵的荣誉；三年后，在他当教授50周年纪念时，法国国王授予他荣誉勋章绶带。瑞典国王授予他北斗星勋章。



[126]
 德国历史家（1795—1876），编撰《德国史料集成》。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27]
 书的全名附有下列字样：《特别关于它们的政体、商业和殖民地》，关于班克洛夫特所译赫棱的著作，参阅豪乌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180—181页。



[128]
 赫棱—乌克特丛书，拍忒斯负责出版；关于这部著作的讨论，参阅沃尔夫的书，第459—462页。完备的书目提要见《弗里德里希·安得累阿斯·拍忒斯出版目录，1796—1906年》（1906年）。



[129]
 他的《古代史教程》，班克洛夫特译（见本书著者注），第16—17页有自传述略。



[130]
 指英国人。——译者



[131]
 指荷兰人。——译者



[132]
 《古代希腊政治评论》（见本书著者注），第3页。



[133]
 同上书，第4—6页。



[134]
 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848—1923），发展应用数学分析法于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反对民主，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大都根据其理论。——译者



[135]
 参看他的自传述略（见本书著者注），第19页。这个思想如何影响其他历史家，从下述赫棱的门徒乔治·班克洛夫特在他的《美国史》第1卷第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美国构成一个伟大政治体系（包括世界上一切文明民族在内）里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36]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比较统计学的先驱（1623—1687），著有《租税与捐献论》，说明价格依赖于生产所必需的劳力。——译者



[137]
 英国统计学家（1620—1674）。——译者



[138]
 Statistics（统计学）这个字出自拉丁语status，在政治意义上，即state（国家）的意思；因此统计学是关于国家的事务。包含这样一些事实的最早的著作可能是夫兰拆斯科·散索微诺的《各王国和共和国的统治和行政》（威尼斯，1583年）。1660年赫尔姆斯塔特大学，“政治与医学教授”赫尔曼·康林讲演论述统计事务的题目。参阅罗伯·诺尔《作为历史家的赫尔曼·康林》（罗斯托克论文，1889年）。



第四十章 浪漫主义的出现 
 

注







在近代史学发展的诸连续阶段中，现已谈了三个。法国在两个阶段中成绩优异；在第三个阶段，德国不但成绩突出，而且是唯一的体现者。浪漫主义是欧洲总的学术生活中的第四个运动。柏林大学卓越的名誉历史教授弗里德里希·梅内克 
 

注



 在他那部名著《历史主义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中写道：


浪漫主义……刚刚出现时原本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后来在各式各样的面目不清的冲力推动下，在古典规范以外发现了种类繁多的人性的价值。然而，就在这样的探寻和摸索中，在迄今尚无人注意的过去那些创作中，浪漫主义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形式、意义和连贯性，从而为研究历史法则开辟了道路。


浪漫主义注定要成为19世纪遍及全欧的学术运动，这一点超过了博学、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三个时期。虽然浪漫主义的苗头在法国、英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几乎都可同时发现，但首先真正看到这种新精神、说明其性质并使之有机化的地方却是德国。写作也像其他人文现象那样，服从于进化的自然法则，并有其全盛、过渡和衰落等时期。

18世纪的历史概念是纯理性主义的。但反对它的声音必然会出现，不过这种反对并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浪漫主义就是对非历史的推理即理性主义的形式逻辑的反抗。是感情和想象对纯理智主义的反抗，感情对形式的反抗，个人主义对体制专横的反抗，是为富于同情的创造性的想象呼吁，反对只讲形式和内容的做法。

理性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是安排得有条理的理性；浪漫主义者则把国家看作方便的民政机构。“浪漫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烧毁前辈崇拜的东西。”这个论战是已往的思想斗争——如12世纪在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之间的 
 

注



 ，或17世纪古代派和近代派之间的斗争——的一个新阶段。 
 

注





尽管查士塔斯·墨塞尔有保守主义，但浪漫主义的苗头早就可以在他身上察觉出来了。不过，约翰·戈特弗列得·赫尔得（1744—1803）才是吹响黎明号角的人，他是正在到来的运动的先知，后来还有人恰到好处地称为19世纪的“守门人”。 
 

注



 他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民俗学家、鼓吹者和诗人。他是康德的学生，受康德影响最大，对他的影响仅次于康德的是J.G.哈曼（1739—1788），哈曼是柯尼斯堡人（赫尔得就是在这里认识他的），死于明斯特。查士塔斯·墨塞尔称哈曼为“北方贤人”。哈曼除了受到赫尔得的影响之外，他自己对浪漫主义的发展也曾独立地给予深刻影响。他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深刻的人，精通各种科学、神学、语言学、东方文学和艺术。他以形象和象征进行思维——从而对浪漫主义很有影响。 
 

注





赫尔得从他的老师康德那里得到下述思想：历史家的作用就是在变化多端的大量事实中发现统一，并通过一切变化看出不断发展的原则。 
 

注



 赫尔得把康德的发展力量这个概念和卢梭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他把“发展的思想”应用到人类文化的一切表现上，诗歌和艺术，语言和宗教等等。尽管赞扬他的人们热情称颂他的创造性，但赫尔得仍然只不过是卢梭、文克耳曼和康德的直接继承人，实际上是他这些先辈播下的种子的收获者。他的名望是他的写作丰富和文笔华美造成的。他写下了不下60部书，几乎是可以想得到的各方面的题目都有，他那些概括大胆而高明，但不顾事实的地方也并非少见。

赫尔得和康德一样，也是东普鲁士人，父母贫穷，是在虔信派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也像他的老师那样，在柯尼斯堡受教育，并吸收了当时一切思想潮流。就像当时多数德国人通常的情况那样，他首先受到的是法国人的影响。1769年他25岁时，到法国旅行一趟，见到许多哲学家。


〔他从巴黎写回的信上说〕我在这里的时间是这样支配的：和学者交往，参观图书馆、画展、古迹、戏院和在构思、技巧等方面很有意味的公共建筑。巴黎高雅而华丽，是艺术和科学机构的中心。然而，由于高雅只不过是对美的事物最低级的鉴赏，华丽只不过是外表，而且常常是取代美的事物的东西，因此法国永远也不能使我得到充分的满足，我对这些已感厌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绝不抛弃我和法国的交往，或者失掉我已经得到的有关法国的语言、风俗、道德、趣味、艺术和科学等方面的经验和观点。我研究过许多著作和人物，跳舞和绘画，音乐和法国大众。 
 

注






在这段时间，赫尔得开始在日记中片断地记下他的思想，后来就以这些为基础写成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 
 

注



 这部书里有赫尔得对历史的基本思想，对和他同时代的人们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注






〔关于他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一书，他曾说〕我年轻时看到知识的源泉如朝霞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常常想：世界上各种事物既然都有它的哲学和遵循的原理，那么，和我们关系如此密切的人类历史，作为一个巨大而完整的聚合体，是否也有它的哲学和科学法则呢？一切事情——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物理学和博物学，特别是宗教——都使我产生这样的看法。 
 

注






我们不能指望在赫尔得的历史概念中找出一个严格地合乎逻辑的思想体系：他的诗人气味太浓，过于偏重直观，不可能成为一位细心的建立思想体系的人。他经常摇摆于感情和理性之间，他虽然发表过一连串透辟的思想，但很少为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操心。因此，人们常常发现的，并不是事实和证据，只不过是一些想象和富有诗意的比喻。他的头脑有很高的独创性。根明金曾肯定，维科 
 

注



 和赫尔得之间的联系还有待追寻。 
 

注





赫尔得以其有限的能力，竟然担起如此巨大的任务，他把地球上一切生物设想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他比达尔文早半个世纪就想出了生物进化论这个观念）， 
 

注



 这个整体沿着一个有机链条不断演进。“我们地球上整个生物界确实像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这点在解剖学上和生理学上都是确实的。” 
 

注





赫尔得的历史就是建立在这种自然界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在自然界，各种东西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状态引出另一种状态，直至人类，即进化锁链上最高一级和最后的表现。 
 

注



 人类的理性，即人类经验的总合，经历着同样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原则就在于此；舍此则无历史可言。” 
 

注



 所以历史就是，“教育我们人类的整条锁链。” 
 

注





赫尔得拟订了人类成长的三个阶段：即诗歌、散文和哲学各阶段。在诗歌时代人们歌唱，并通过史诗保留他们的历史记忆。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歌唱……；那时的语言提供感官乐趣而且有鲜明的想象；它仍然是热情的表现。……当时既然还没有作家，于是诗人就以诗歌形式使最重要的事件传之永久；他们通过诗歌进行教育，当时的诗歌记述战争和胜利、寓言和格言、法律和神话。


散文阶段标志着人类发展上一个更成熟的时期。


青年人越长越大，也越显得聪明，政治上也越成熟，越来越健壮，于是就不再是青年了。在壮年时期，他的语言就不再是诗歌，而是美丽的散文了。


最后出现的是成熟阶段，即深沉的哲理时期。


成熟时代就不再知道美了，只知道是否恰当。……精通事故的人越把某些同义语的意思区分清楚或者干脆舍弃，他就越能采用适当的字眼，而不是不适当的字眼——他的语言就越失去魅力，但同时犯的错误也就越少。 
 

注






尽管我们完全应当尊重他那丰富的头脑，但不得不认为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废话。赫尔得这个三阶段论纯粹是诗；不论从语言学、考古学或人类学等方面寻找古代证据，一概都没有，他不过是信口开河。


衡量赫尔得这样一个人的影响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在他的正式原理和分类用的分析性的名词中，富有独创性的东西并不多，只是他对史学的贡献的最小一部分。他在扩大近代思想领域方面的最大贡献则具有不同的性质了，它虽难于分析和说明，然而却是清晰可辨的。赫尔得在把一般的有条理的概念和分析性的概括（如可完成性和环境）应用于他那不倦的头脑注意到的任何一个新的具体情况时，总是具有异乎寻常的灵活性、机智和分辨能力，这是他的创造性的天才。在一切现实领域，他能区别特殊和一般，个别和整体；这是他的双料天才，比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强。把一个时代的一些主要概括用无限丰富的个人具体经验表现出来，而不是相反地像理性主义那样剥夺后者，以利单调而贫乏的概括，这是赫尔得的天才，只有这种天才才是他身后的近代人道主义活生生的本质。



这种禀赋是赫尔得才智的源泉。他在个别人的生活的特殊形式中看到一些法则可以永远地运用下去。他把这种观点教给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甚至在今天，人们只要读他的书就一定会在每一页上发现新鲜的真知灼见，发现对一般观念的新的具体的启示，从而丰富自己。赫尔得在个体和环境这一双焦点以内把那些关于艺术、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的学说都进行了改组。 
 

注






在他对德国文化所作许多贡献中，不妨指出他坚持民族（volkstümlich）文学立场的勇气。 
 

注



 他总是讥笑那些毫无创造性地模仿过去的古典学家。“让我们当独特的作家吧；让我们有点创造性吧；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为自己的人民写东西吧；至于我们是否合乎古典规范，让我们留给后世去判断吧。”他悲叹德国民族生活在中世纪被打断，为此他谴责查理曼——“一个不幸的人，教皇的儿子。” 
 

注






〔赫尔得激动地写道〕其他各国不像我们这样，人家都随着时代前进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用本民族的作品发展起来了，并以人民大众的信仰和爱好为基础，也在过去的遗迹上发展起来了。因而使他们的语言和诗歌都变成本民族的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德国人却注定永远不能对得起自己。 
 

注






在赫尔得身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是携手并进的。像康德那样，他也欢迎法国革命，甚至还以民主政治自娱。他虽然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与其说他是个基督徒，还不如说他是一位泛神论者。他认为圣经是世界上最崇高的文学，但本质上仍然是一部人的文献。 
 

注



 他认为，道德就是“宗教，无论用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一样”；道德并不一定非是基督教的不可。赫尔得用同样的精神舍弃了历史中超自然和神意的东西。


我在历史上寻求的上帝必定和自然界的上帝相同；因为人只不过是整体上的一个微粒，而人类历史和住在寄主身上并和寄主紧密相连的蛆虫的历史差不多；因此，上帝借以显示自己的自然法则也必然在人间进行统治。 
 

注






他紧接莱辛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也像莱辛那样，是这个写作的黄金时代一位开路先锋。莱辛曾揭露当时流行的模仿法国作家这种愚笨行为，带头推动民族文学的形成。但在做这项工作时，却并未唤起国人自由发展自己的民族感情和思想，反而把他们送回古典的范例和原则上去了。赫尔得则相反，他为反对一切模仿而斗争，并叮嘱德国作家忠于自己和自己民族的祖先。他认为文学和艺术连同语言和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自然的过程向前演进的，每个民族的学术和感情生活必然是和身体气质、物质环境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这样成为发展的或历史的方法的创始人了，从那时以后，这个方法便应用到人类一切观念和制度上去了。

赫尔得是一位进化论者，但是一位仍然受卢梭影响的进化论者。在把较晚的文化成就的起源追溯到和原始文化开端同样古老的一些冲动的时候，他不是像近代进化论者那样强调人类发展较晚诸阶段比较早诸阶段优越，而是强调这些早期冲动的纯朴性和自发性，而且，他认为既然这些冲动是人类最古老的，当然就是最真实、最可贵的了。这样赫尔得就帮助建立起历史学派。虽然他不是一位历史家，但他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并且在他身上融合了启蒙时期德国思想界绝大多数丰富而有益的东西。他对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有直接影响。格林兄弟 
 

注



 的民俗研究源出赫尔得的《苦难中的人民的声音》（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
 ）（1778—1779年，两卷本）；卡尔·立特 
 

注



 以赫尔得的进化观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科学的地理学。萨焚宜 
 

注



 和革勒斯 
 

注



 的政治学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最后，黑格尔和兰克在他们的“形成中的宗教”方面也是赫尔得派。在法国，赫尔得（他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一书在1825年译成法文）是基内 
 

注



 、基佐 
 

注



 和米细勒 
 

注



 的启发者。但这些事情应该在以后诸章再讲。 
 

注





浪漫主义的性质尽管模糊不清，但因为它热情地求助于过去，特别是中世纪，以反对当时的潮流，对德国的历史写作还是发生了有力而有益的影响；这也是因为浪漫主义主张（这是查士塔斯·墨塞尔首先提出的）只有按历史规律发展的东西才可以说是有用的，这个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理性主义者的论据。如前所述，赫尔得是浪漫主义运动在学术上的始祖，并鼓舞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成长，不过他和拿破仑垮台以后在普鲁士出现的那种强大而集权的国家的思想没有联系。赫尔得和他以前的康德一样，认为国家是有组织的、文明的全人类的代表，并非主要是一个专制君主国。

和赫尔得同时代的生于瑞士的约翰尼斯·丰·米勒（1752—1809） 
 

注



 是浪漫主义一位伟大的普及者，他颇有才华但较肤浅。他曾在格丁根大学跟施罗塞学习。米勒也像他那位鼓舞者卢梭那样，一生过着游荡生活，用自己的笔杆子和头脑为主人办事。20岁时在沙夫豪森 
 

注



 大学预科任希腊文教师；两年以后在日内瓦一位议员家里当教师。就他的雄心来说，瑞士是太小了，于是1780年他就前往谒见腓得烈大王，说，“我愿与普鲁士共存亡，生死都为普鲁士人，不然就不想活了”。但普鲁士王轻视日耳曼血统的人，对他冷漠而傲慢。于是米勒就在加塞尔 
 

注



 担任图书馆长，后来又在美因茨 
 

注



 服役；当法国人攻占该地时，他就到维也纳去了。这位焦躁不安的历史家后来又从奥地利的首都再度前往柏林，1804年腓得烈·威廉三世 
 

注



 任命他为勃兰登堡史官。两年后拿破仑摧毁普鲁士，把这位自命不凡的历史家召去面谈。米勒原来认为这位科西嘉人就是另一位阿提拉 
 

注



 ，见面后则完全拜倒在这位法国皇帝的魅力之下。和拿破仑只谈了一个半小时的话，米勒就把这位征服者看成天之骄子而五体投地了。这位历史家惊呼：“我现在明白了，上帝已经把这个世界、这个帝国交给他了。”作为回报，拿破仑封米勒为威斯特伐里亚王国 
 

注



 大臣。1809年米勒死于加塞尔。

米勒在到处漫游期间，忙于撰写历史。1780年出版了《瑞士史》，写到1388年，这部书是他的巨著《瑞士联邦史》（写到1489年，莱比锡，1786—1808年）的第1卷。他的《历史论文集》（Essais historiques
 ，1781年）、《教皇的旅行》（Reisen der Päpste
 ）（1782年），以及《诸侯同盟记事》（Darstellung des Fürstenbundes
 ）（1787年）等是在他四处寻找安身之地时写的一些次要著作。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米勒都在撰写一部雄心勃勃的世界史《欧洲各国通史24卷》（Vierundzwanzig Bücher allgemeiner Geschichten，besonders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heit
 ）。此书是他1779年在日内瓦时动笔的，一直写到1783年。在他去世以后（1811年）才由他的兄弟J.G.米勒出版的。

米勒打算通过把中世纪的道德和成就理想化这个办法，来唤醒他的瑞士同胞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他写的瑞士人的故事是一部颂扬自由的伟大史诗，曾鼓舞席勒写出他的剧本《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就像席勒这个剧本后来鼓舞了洛西尼 
 

注



 那样。 
 

注



 米勒虽然勤于收集材料，但他的耐性太差，未能细心去粗取精，他使许多瑞士古代传说和逸闻流传后世。

对作为历史家的米勒进行估价很困难。他无疑是当时拥有最多读者的历史家，然而他的兴趣基本上不是在历史写作方面。他有一颗无情的雄心，写历史是为了引人瞩目，猎取权位。米勒活泼轻快、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富原则性，和他的典范卢梭那样，也是一位文艺家。他说，作为一位历史家，仅仅有批判本领、文字清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灵魂”。就米勒来说，“灵魂”指的是卢梭式的感伤主义，而这种东西，当时在德国内外他的读者中间恰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人们可以意料得到，他对事实马马虎虎，对史料毫无批判。今天的读者，为了解中世纪的瑞士或封建时代的欧洲的情况，不会有谁去阅读米勒的著作了。但对他制造出来的大批历史读者说来，他还是很重要的。或许可以说，米勒是为尼布尔和兰克两人在下一代成名铺平了道路的人。 
 

注





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派本来可以把“过去的时代因其久远将永远光荣”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法国浪漫主义学派在感伤主义和离奇的想象方面搞得太过火；德国浪漫主义史家则不是这样，他们把中世纪史染上一层落日余晖。他们的写作中既没有狂热的表白，也没有伤感的讽刺。应首先提到的是长期在耶拿大学当教授的亨利希·鲁登（1780—1847），他著有《德国人民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12卷，写至1237年（哥达，1825—1837年）。鲁登把中世纪德国史上的封建主义和封建时期理想化；当德国政治在1813年以后的紧张岁月里处境危殆、德国人民也愿意倾听颂扬过去的魅力的声音的时候，他很受欢迎。鲁登写的历史材料丰富；把大量原始材料摘录写在注释中。他在序言中宣称，忽视德国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前，中世纪还像是没有星光的黑夜。……后来那个可怕的不幸的时代才把那堵忽视和武断的围墙冲破。我们对自尊的需要才把我们送回祖先那里。……我们发现的东西使我们得到愉快，从而加强了我们进一步钻研的愿望。 
 

注





鲁登的主要弟子是筏格特 
 

注



 ， 
 

注



 他这位老师建议他写喜尔得布兰的传记，筏格特写的那部《喜尔得布兰和他的时代》（Hildebrand als Papst Gregorius VII und sein Zeitalter
 ）（1815年）对这位伟大的教皇进行了第一次严肃批判。这部书在新教徒中受到尖锐的批评。但筏格特并未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他被召到柯尼斯堡，在那里发现了有关条顿骑士团的非常丰富的档案，于是把他的余年都用在撰写《普鲁士史》这部书上，写到1527年普鲁士与勃兰登堡合并时止，共九卷。筏格特说：“我之所以有今日都应归功于鲁登。”但他的训练和他这位老师一样，也是不充分的，有缺点的，不能胜任兰克在柏林开始的那种需要强手才能完成的工作。

考斯遭夫·阿道夫·哈拉尔德·斯腾策尔（1792—1854） 
 

注



 是一位致力于撰写德意志民族史的作家，不属任何学派。他最出名的著作是《法兰科尼亚王朝诸帝统治下的德国史》（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ter den fränkischen Kaisern
 ）（1827—1828年，两卷），此书根据的资料来自一位高明的学者基则布勒喜 
 

注



 ，并受到他的称赞。斯腾策尔写道：“我敢说任何人都不能从我的书中指出一句我不能在最好的权威著作中找到论证的话。”具有同样高的学术水平的是他的五卷本《普鲁士史》（1830—1837年），他的著作态度超然、热情不够，很像兰克，他比兰克大三岁，他的写作模仿兰克。

斯腾策尔的事业和名望由于他自己爱发牢骚的性格和与兰克的紧张关系而受到损害。兰克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就碰到斯腾策尔，并在他的房子里第一次接触到历史资料。 
 

注



 因此，当这位年轻的人被聘为柏林大学教授时，他满腹牢骚，自己不得不满足于待遇低得可怜的西里西亚档案库一项工作。他给兰克写的信都是些琐碎、挑剔、抱怨、申诉一类东西，后来这位柏林大学名教授终于腻烦他这位老朋友了。最使保守的兰克烦恼的是斯腾策尔接二连三地批评普鲁士诸大臣。当西里西亚史官位置终于空缺时，斯腾策尔写信给兰克，请他向部长阿腾斯廷 
 

注



 为自己说情；但他在信尾附加几句很不雅的话：“像我这样一个共有子女十人，并在实实在在伟大的恩惠下取得1200退勒的薪俸的人是很难参与竞争的。”兰克拒绝回信，而斯腾策尔则继续恳求答复。他坚持说，他并不是妒忌兰克的名声；但愿他这位老朋友不要生他的气；他对他一直都是忠诚的——“尽管我并不是在一切事情上都同意你的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 
 

注





所谓海德堡学派，即施罗塞，革飞努斯和豪则等人，都是浪漫主义者。虽然这些人现在已没有一位有什么重要性，但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中间的名望还是很大的，因此对他们的贡献作一简略介绍还是不无理由的。1817年以后一直在海德堡大学当历史教授的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1776—1861） 
 

注



 在学术上是属于18世纪的，在道德上是康德派，在感情上是卢梭派，在精神上是一位启蒙运动者。他的主要著作是《18世纪史》， 
 

注



 他这部书也像他的其他著作那样，可以使人读来有味，但获益甚微。“1811年他开始写他那部《世界史》。……古典时代的东西充斥德国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眼界，大都是施罗塞造成的。” 
 

注



 施罗塞的作品尽管毫无批判，不现实，以呆板的眼光判断事物，但由于他的概括流畅、论述优美，在德国还是受到广泛欢迎的。施罗塞的特点是道德说教和缺乏主见，兰克则超然物外善于批判，他们二人之间的对比真是再鲜明不过的了。至于对学术的精通究竟何在就不用存疑了。因此，当人们看到乔治·惠芝 
 

注



 （兰克最伟大的弟子之一，当时是基尔大学教授）批判施罗塞并抛弃他的哲学时，就不至于感到奇怪了。


〔惠芝写道〕我们德国北方人对施罗塞的处理方法既无好感，对他那些著作也不喜欢。这种只看到事物和情况的黑暗面的习惯，这种几乎是故意地对每位伟大人物因其思想和行动不同于施罗塞就加以诽谤，这种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特点完全错误的判断——这一切和真正的历史方法相距十万八千里。对一切罪恶和庸俗的东西的无情的仇视，对他的信念的坚决——这些当然会引起人们对他的人品至高无上的尊崇；但单单是愿望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位有造诣的历史家，单有渊博的学识也不行，人们常常颂扬他这一点，但他的渊博只是辛勤地阅读史料，而不是真正仔细地和批判地汇编。……施罗塞为德国史学所作直接贡献极少，我本来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太重要，他对德国历史许多观点的影响太大，因而使我不能完全把他丢开不管。 
 

注






在施罗塞去世时，他的高足和同事乔治·哥特弗里德·革飞努斯（1805—1871） 
 

注



 （惠芝认为他的片面性和他的老师一样）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文中说了兰克一些坏话。按照革飞努斯的说法，兰克主要是发现了一些文献、追求一些方法、乐观、“能发现每个人的长处，这种才能是少见的”。兰克派的人们拿起笔杆子保卫他们这位老师，于是在报纸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注





革飞努斯于1805年生于德国达姆施塔特 
 

注



 ，1871年在海德堡逝世。1835年在海德堡大学当临时教授，并于1836年在格丁根大学任历史和文学教授；他是1837年因抗议汉诺威中止宪法而被逐出大学的七教授之一；1841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当了名誉教授。他的著作有《德意志民族文学诗歌史》（共五版）、《德国诗歌史》（1871—1874）和《19世纪史》（1856—1866）。革飞努斯扮演的是从各小邦小城市来的普通中等阶级德国人这样的角色，满脑袋装的是无可争辩的真人真事，多疑，好空谈大道理，坚定但缺少弹性或灵活性，善启发但无说服力，爱走广阔的大道，爱以深谋远虑的姿态强行打开已经打开的锁。

路德维希·豪则（1818—1867） 
 

注



 是多少反对兰克派的海德堡自由主义集团第三号成员。作为政治历史家，他是一位热情的普鲁士爱国主义者。而他的《德意志史》，用他那位高足特赖奇克 
 

注



 的话说，既是“一项科学成就也是一个政治行动”。这部书很受欢迎，连续出了好几版，在最后摧毁法国过激主义在德国知识分子当中的声誉上起了作用。 
 

注





德国浪漫主义学派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历史家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乔治·丰·劳麦（1781—1873）。 
 

注



 他曾在哈雷和格丁根两大学受教育，主要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普鲁士政府雇用他十年之久（1801—1811）。这些年正是哈登堡 
 

注



 和斯泰因 
 

注



 大力改革行政的时期。20岁的劳麦被任命为库尔马克财务院顾问； 
 

注



 21岁时被总督丰·巴斯维次任命为爱喜非德 
 

注



 税收估价人；25岁当了王室领地局局长，29岁时被任为波茨坦政府参议。1810年哈登堡把他调到柏林，受命管理1807年法国占领柏林以后，拿破仑向普鲁士强索的巨额赔款事务。

1803年在柏林时他开始为他的霍亨斯陶棻史收集资料。尽管他升迁迅速，但他不久就看出他必须辞去行政职务，否则就得放弃历史写作事业。三年以前，在约翰尼斯·丰·米勒的推荐下他几乎决心就任南德一个大学的教授。1811年他采取了这个步骤，而且亲手起草了那项内阁命令，国王根据这项命令，任命他为布雷斯劳大学教授。 
 

注



 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815年，这时他已确信要想完成他的霍亨斯陶棻史就需要长时期研究意大利档案。在哈登堡推荐下，国王准了他的假，并发给他旅费。从1816年夏直到1817年秋他一直在国外，两年之后被召回柏林任政治学教授，并讲授公元前281年以前的古代东方和希腊史。但尼布尔讲的早期罗马史使劳麦显得暗淡无光了。

劳麦论普鲁士都市制度的文章《论普鲁士城市法令》（Ueber die Preussische Städteordnung
 ，莱比锡，1828年）引起一场笔战，在这场争论中劳麦取得胜利。这个制度的创建人斯泰恩热情地供养他。在这篇文章之后，他又出了一部论述有关法律和政治的一些观点的历史发展的著作《论帝国、国家、政治等概念的历史发展》（Ueber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elung der Begriffe von Recht，Staat und Politik
 ）（莱比锡，1826和1832年）。这部书是考查自古以来各种学说的。他两次访问法国，结果写成一部有趣的书《来自巴黎和法国的书信》（Briefe aus Paris und Frankreich
 ）（他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一位目击者），还写成一部《巴黎书简：16、17世纪历史例证》（Briefe aus Paris zur Erläuterung der Geschichte des16．und 17．Jahrhunderts
 ），这是他在巴黎研究档案的成果。几年后，他的《15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史》问世。在1831年的《历史杂记》（Historisches Taschenbuch
 ）上他发表了记述波兰衰亡的一篇很长的文章《波兰的衰亡》（Polens Untergang）曾轰动一时。在日益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心目中，劳麦变成一个可疑的人，尽管他自己是最高检查处成员，但他对检查书刊行径提出尖锐的抗议弃职而去。

在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派代表的标准和批判方法业已超过18世纪的这个时期，劳麦所受学术训练已不够作为一位专业历史家需要的了。他也像他以前的查士塔斯·墨塞尔那样，是官僚群里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当他于1848年参加法兰克福国会 
 

注



 时，便表现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的理财经验，对他作为一位历史家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使他缺少作为一位历史家的专门训练。斯腾策尔说：“对一个没有任何适当训练的人说来，他的成功十分出色。”总之，可以公平地说劳麦是一位辉煌的业余史家。 
 

注



 他的文笔很漂亮，他写的文章几乎像法国人写的那样生动而明澈。的确，佛特说他显然在模仿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

劳麦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声望来自《霍亨斯陶棻家族及其时的历史》（Geschichte der Hohenstaufen und ihrer Zeit
 ）这部著作。 
 

注



 在为这部著作作准备的时候，他花费许多年时间，搜索了欧洲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图书馆，每一个档案库。他虽是一位新教徒，却克服了梵蒂冈图书馆设置的障碍；当人家问他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宗教”时，他巧妙地回答说，他是研究霍亨斯陶棻家族历史的，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宗教。劳麦进行的钻研范围之大在附在他的《霍亨斯陶棻史》第6卷末尾的“资料表”（Verzeichniss der Quellen）上就可以看出，他这个表有的来自手稿，也有的来自印刷品，满满地印了45页，每页还分成两栏。还有一张超过100页的表，列出霍亨斯陶棻诸帝各次巡行，都有文献为证；并附有许多地形研究，都是劳麦在现场作出的。劳麦的书有一个很长的开头。序言是一篇中世纪德国史梗概，而且是以记述十字军的一篇长文开始。直到第321页（第4版）才讲到霍亨斯陶棻王朝第一位统治者康拉德三世。

虽然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现在已经过时，但是第5、6两卷对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两卷书是最早在费很大精力描绘中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史的那些作品当中的一种，并且是经过仔细选择和把史实很好组织起来的宝库。在谈劳麦的优点时，最后还必须提提他是1830年德国第一种历史评论刊物《历史杂记》（Historisches Taschenbuch
 ）的创立人，这个刊物继续出版了62年（1830—1892年），比《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59年）早了大约30年。 
 

注



 对英国读者说来，劳麦最受欢迎的著作是他的《巴黎书简》（Letters from Paris
 ），前面已经讲过，这是一部记述16、17世纪的历史。是以原始文献加以说明的，这些文献的形式是在欧洲各档案库作的研究报告。1835年由法兰西斯·埃纪顿爵士 
 

注



 译成英文。 
 

注





劳麦的浪漫主义由于他长期做行政官吏的经验大为缓和，因而不能像约翰尼斯·丰·米勒或某些法国吟诵诗人那样热情奔放或带抒情诗味道。但无论他写哪个时代，都有强烈的、富于同情心的想象。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有些时候，我当了亚历山大大王、查理五世、奥兰治的威廉 
 

注



 、霍亨斯陶棻皇朝一位皇帝，一位教皇。这是一种更丰富、意义更深远的生活，那些轻视并蔑视这种生活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这些最后的话是对柏林历史学派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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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阅许策的论文，见《近代语言学》（见本书著者注），第362—363页。



[15]
 《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4年），第1卷，第108页。



[16]
 同上书，第1卷，第335页。



[17]
 同上书，第2卷，第254页。



[18]
 《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4年），第3卷，第255页。



[19]
 摩立次·克罗南堡《德国理想主义史》（慕尼黑，1909—1912年，二卷），第1卷，第381—382页。参阅第375—405页。



[20]
 马丁·许策对亨利·特伦孔《赫尔得的知识遗产在法国。准备》（巴黎，1920年）的评论，见《近代语言学》，第20卷（1922—1923），第333页，参阅第331—333页。



[21]
 关于这个题目，参阅许策的另一篇论文，见《近代语言学》，第19卷（1921—1922），第115—130页。



[22]
 赫尔得说，查理曼“剥夺了德国高尚而纯洁的独创性。……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带来罗马科学最坏的渣滓，强制使用教士和庸俗的方言拉丁语。”米雪尔·布雷阿耳，《法国的拉丁语传统》，见〔巴黎〕《两世界评论》，第105卷（1891年），第3部分，第564页，全文见第551—570页。



[23]
 引自K.喜勒布兰“赫尔得”，见〔纽约〕《北美评论》，第116卷（1873年），第413页。参看第389—424页。



[24]
 参阅他的《希伯来诗歌的精神》（1782—1783年，两卷），詹姆士·马希英译本的书名是：The Spirit of Hebrew Poetry（伯林顿，弗蒙特，1833年，两卷）。



[25]
 喜勒布兰的文章（见本书著者注），第416页。



[26]
 雅各·格林（1785—1863）及其弟威廉·格林（1786—1859），德国语言学家和神话学家，著有《格林童话集》等书。——译者



[27]
 德国地理学家（1779—1859），近代地理科学建立者之一，说明地理特点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译者



[28]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29]
 德国作家（1776—1848），反对拿破仑，后反对德国各邦的反动政策，1814—1816年编《莱茵水星报》，被禁。——译者



[30]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1]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2]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3]
 为篇幅所限，不能列举赫尔得的全部著作。他的《全集》是苏凡主编的（柏林，1877—1913年，33卷）；较早的一个版本为60卷（斯图加特，1827—1830年）。关于赫尔得著作和书信的版本，参阅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2746号。



[34]
 自传见M.C.勒维主编，《现存柏林学者的肖像与自传》（第3辑，柏林和莱比锡，1806—1807年）；爱德华·豪格主编，《约翰尼斯·丰·米勒与其兄弟约翰尼斯·乔治·米勒通信集，1789—1809年》（弗劳恩费尔德，1893年）；佛特的书，第502—507页；比德曼的书，第2卷，第2编，第3部分，第710—712页；绍谟克尔的书，第254—276页；卡尔·亨金，《约翰尼斯·丰·米勒，1752—1809》（斯图加特，1909—1928年，两卷），并参阅尤金·谷格利亚的评论，见《攸福里昂》〔文学史杂志〕，第17卷（1910年），第396—404页；A.H.L.赫棱，《史学家约翰尼斯·丰·米勒》（莱比锡，1809年）和“论古典历史家的稀少，特别在德国”，见他的《历史著作》（格丁根，1821—1826年，15卷），第6卷，该卷是讨论加特厄、斯匹特累、米勒等人的；亨利希·W.提尔施，《论历史作家约翰尼斯·丰· 米勒及其遗稿》（奥格斯堡，1881年）；保罗·雷揆特，《约翰尼斯·丰·米勒与早期历史主义》（慕尼黑，1929年）；卡尔·许克，《约翰尼斯·丰·米勒之研究》（海德堡，1912年）；亚诺尔德·雅吉，《论约翰尼斯·丰·米勒的历史解释》（伯尔尼，1922年）；亨利喜·黑内耳，《约翰尼斯·丰·米勒与德国历史散文的发展》（柏林，1928年；《历史研究》第179卷）；保罗·韦尔恩累，《18世纪瑞士新教》（蒂宾根，1923—1925年，三卷）；维利·安得累阿斯，“约翰尼斯·丰·米勒在魏玛”（1804年），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5卷（1931年），第69—89页；路德福·斯台德耳曼的论文，见〔纽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1卷（1935年），第81—82页；同一作家，“从赫尔得到兰克对中世纪看法大纲”，见《德国写作与思想史季刊》，第9卷（1931年），第45—88页；卡尔·波士德，《约翰尼斯·丰·米勒的哲学观点》，哈雷，1905年；《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21卷）；H.乌尔曼，“历史家约翰尼斯·丰·米勒与腓得烈大王”，见〔柏林〕《普鲁士年鉴》，第58卷（1886年），第150—160页。



[35]
 在瑞士北部。——译者



[36]
 在现在德意志联邦北部。——译者



[37]
 在现在德意志联邦中部。——译者



[38]
 普鲁士国王（1797—1840），与拿破仑战争。——译者



[39]
 5世纪侵入欧洲的匈奴国王。——译者



[40]
 1807年8月拿破仑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建立威斯特发里亚王国，以加塞尔为首都。——译者



[41]
 意大利作曲家（1792—1868），创造39个歌剧，其中有歌剧《威廉·退尔》。——译者



[42]
 迟至1760年，国家绞刑吏还焚毁了最早敢于对威廉·退尔的历史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一位鲁莽作家的著作，即牧师夫罗登堡格写的书《威廉·退尔，一个丹麦传说》（伯尔尼，1760年），参阅哥德弗罗伊德·库尔特“史诗与历史”，见〔巴黎〕《历史问题评论》，第53卷（1893年），第7页附注。



[43]
 米勒的《全集》，其兄弟约翰尼斯·乔治·米勒编（1831—1835年，共40卷，分为20册）；第1版，1810—1819年，仅27卷。关于书目提要，参阅乔治·丰·维斯，《瑞士史学史》（苏黎世，1895年），第305—317页。



[44]
 古奇的书，第72页引语。参阅鲁登，《我的生平回顾》（1847年）；F.赫尔曼，《从当代历史哲学潮流看鲁登的历史观》（1904年），和G.丰·柏罗在〔慕尼黑〕《历史杂志》第96卷（1906年）第494—495页上的评论。



[45]
 德国历史家（1786—1863），著有《普鲁士史》，第9卷（1827—1838）、《条顿骑士团史》，第2卷（1857—1859）等书。



[46]
 古奇的书，第73页和注1。



[47]
 参阅他的儿子K.G.W.斯腾策尔写的《考斯道夫·阿道夫·哈拉尔德·斯腾策尔传》（哥达，1897年）；古奇的书，第74—75页；威格尔的书，第1023—1025页；菲力克斯·腊赫法耳，“考斯道夫·阿道夫·哈拉尔德·斯腾策尔”，见《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历史研究》，第11卷（1898年），第1—31页；E.戈特海恩，“考斯道夫·阿道夫·斯腾策尔和利奥波尔德·丰·兰克”，见〔慕尼黑〕《通报副刊》第69—70号（1892年3月22—23日）；马克格腊夫，“斯腾策尔的活动及其对西里西亚史学的意义”，见《西里西亚历史与古代文物杂志》，第26卷，第395页以下。



[48]
 德国历史家（1814—1889）。——译者



[49]
 “我回忆斯腾策尔，他是莱比锡尼古拉教堂一个牧师的家庭教师，但他的职业是一位受了良好训练的历史家。在他家里我看到《德国古史作家集成》，第1辑，在那里我在他指导下，开始阅读此书的一部分。”兰克的“老学者”，见他的《全集》（第3版，莱比锡，1874—1890年，54卷分为27册），第53—54卷，第649—650页。



[50]
 普鲁士政治家（1770—1840），1817—1838年任教育部长。——译者



[51]
 C.发伦特拉普“给兰克的信”，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05卷（1910年），第124—125页。



[52]
 关于施罗塞，参阅G.韦柏，《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莱比锡，1876年）；G.G.革飞努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传略》（莱比锡，1861年）；同一作者，《关于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传略的信件》（1862年）；B.厄曼斯特费尔，《施罗塞》（纪念演说，海德堡，1876年）；佛特的书，第512—514页；威格耳的书，第1062—1068页；鄂图卡·罗棱兹，《历史科学的主要方向与任务》（柏林，1886年）；无名氏，“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见〔柏林〕《普鲁士年鉴》，第9卷（1862年），第373—433页；“论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罗塞的意见”，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8卷（1862年），第117—140页；关于他的《18世纪史》的评论，见〔伦敦〕《外交评论季刊》，第31卷（1843年），第24—57页。关于书目提要，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32—233页附注。



[53]
 阿克顿的论文，见《国内外评论》（1863年），第642—645页。



[54]
 古奇的书，第106页。



[55]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56]
 G.惠芝，“现代德国史家”，见《史学一般杂志》，第5卷（1846年），第524—525页，参阅第520—530页。



[57]
 关于革飞努斯参阅约翰尼斯·德尔非耳，《作为史学思想家的革飞努斯》（哥达，1903年）；古奇的书，第108—112页；威格耳的书，第1068—1072页；佛特的书，第654—657页；沃尔夫的书，第236页附注；L.兰克“乔治·哥特弗里德·革飞努斯”，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27卷（1872年），第134—146页；G.惠芝的文章，见《史学一般杂志》（见本书著者注），第520—530页。



[58]
 E.谷格利亚，《利奥波尔德·丰·兰克的生平和著作》（莱比锡，1893年），第320—322页。



[59]
 现在德意志联邦中部。——译者



[60]
 参阅W.沃吞巴哈，《路德维希·豪则的一篇演讲》（海德堡，1867年）；古奇的书，第131—133页；佛特的书，第675—677页；威格尔的书，第1072—1074页；沃尔夫的书，第236—237页附注。关于豪则最完备的书目提要，见《全德传记》，第11卷，第112页克路克霍恩的文章和《19世纪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海德堡，1903年，两卷），第286页E.马克的文章。



[61]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62]
 豪则最著名的著作是《宗教改革时代，1517—1648》（G.斯特基夫人译，1873年）。这部著作是豪则死后（1868年）由威廉·翁肯根据豪则的演讲笔记出版的。——译者



[63]
 没有丰·劳麦的传记，但可参阅他的《回忆录与通信集》（莱比锡，1861年，两卷合为一册）。他死后一年兰克写了一篇对他的尖锐批评，“一篇纪念演讲”，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31卷（1874年），第151—156页；基则布勒喜也如法炮制，但用比较温和的语调写了一篇“弗里德里希·丰·劳麦传略”，见《巴伐利亚科学院会议录》（1874年），第179—187页。参阅古奇的书，第73页；佛特的书，第629—632页；威格尔的书，第1025—1028页。关于对他的著作的评论，参阅〔纽约〕《北美评论》，第43卷（1838年），第445—458页；〔伦敦〕《夫累则杂志》，第13卷（1836年），第631—638页；《爱丁堡杂志》，第63卷（1836年），第198—224页；〔伦敦〕《评论季刊》，第51卷（1834年），第304—342页，第54卷（1835年），第78—108页，第56卷（1836年），第530—583页，第62卷（1838年），第452—475页。



[64]
 普鲁士政治家（1750—1822），助普鲁士与法国作战。1807—1814年改组普鲁士，其晚年政策反动。著有《回忆录》。——译者



[65]
 普鲁士政治家（1757—1831），在普鲁士进行内政改革。——译者



[66]
 财务院（Kammer）是一个管理公共财务及军队驻扎和供养的财务部门；它也监督警察。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知识是经济学。当时经济学称为财政学（Cameralwissenschaften），因此，这样的官吏称为财政家（cameralist）。



[67]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译者



[68]
 他在此地发表了《中世纪拉丁史家的重要地位教程》（布雷斯劳，1813年）。——译者



[69]
 1848年5月18日法兰克福国会开会，想解决德国的统一及其政体问题，共代表573人，大部分是拥护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长期陷入宪法的争论，毫无结果。——译者



[70]
 丰·劳麦被提名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洪堡德、爱喜浑和萨焚宜反对，兰克当选了（洪堡德，《书信》，第23与68号）。这个插曲可以部分地说明兰克尖锐地批评劳麦的原因。



[71]
 莱比锡，1823—1825年，六卷；第4版，1871年，英文作品中唯一提到这部著作的是米尔曼的文章，见〔伦敦〕《评论季刊》，第51卷（1834年），第304—342页，这是米尔曼在最坏的心情下写的一篇枯燥无味而又蠢笨的评论。



[72]
 因为他在这方面比他们有先见之明，丰·济伯尔和兰克更加不喜欢劳麦。



[73]
 埃纪顿（1800—1857），写了一些优美的诗歌，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遗著有《韦林顿公爵回忆录》（1904年）。——译者



[74]
 伦敦，1831年，两卷。参阅〔伦敦〕《评论季刊》，第54卷（1835年），第78—108页。



[75]
 荷兰共和国的建立者，为第一任执政（1579—1584年）。——译者




第七编 近代德国史学的建立





第四十一章 柏林大学：尼布尔和兰克 
 

注







“在总结19世纪学术生活的时间来到时，人们可能觉得它的主要特征是历史研究。前一个世纪的怀疑主义使批判方法成为可能，从而为历史研究铺平了道路；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新近才出现的，是由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以各种方式在欧洲培养起来的民族生活的成长造成的。以科学方法进行写作的机会扩大了，这是因为许多图书馆那时对更多的人开放，未曾付印的文献也可以看到了，而且各式铸币和这类古玩的历史价值也变得更清楚了。” 
 

注





当时已开始撰写的新历史，特别是在德国写的，已不再以单纯的博学为满足，而是设法确定历史事件的意义和连续性，认识并理解历史的发展。 
 

注



 这正是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战争时期，也是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时期。这样就激起对中世纪的新的好奇心，在浪漫主义运动影响下中世纪这个时期开始被认为是既富有成就又光荣的时期了。颇有见识的兰克后来评论基则布勒喜颂扬中世纪德国英雄时，说他的颂扬“既太刚强（virile）又太幼稚（puerile）”。克罗齐认为对中世纪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崇拜是“怀古史学”。 
 

注





然而，浪漫主义运动只是19世纪史学的一个方面。浪漫主义，特别是在德国，不久便被对材料的严格处理取代了。在德国，历史资料的精选和出版工作在欧洲遥遥领先。另一方面，德国学者在他们的特殊主张方面也走了极端。这些德国学者已建立起堂皇的史学基础——如以资料汇编的形式出现的《史料集成》这样的巨著——但仅仅这一点他们还不满足，他们还想使一切历史从属于政治，特别是普鲁士政治；甚至抱超然态度的兰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

在欧洲，也许没有任何其他时期像德国19世纪的坚实的学问和大胆的阐释相结合的这种极富挑战性的东西了。 
 

注



 历史家把对人类有重要性或有利害关系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拿来探讨，从而使无数有倾向性的历史学派发展起来。济伯尔 
 

注



 说：“在我们的学术界任何稍有成就的历史家都有他自己独具的色彩；有笃信宗教的历史家和无神论的历史家，新教历史家和天主教历史家，自由派历史家和保守派历史家，所有的政党都有自己的历史家，但任何客观的、公正的、沉着的、镇静的历史家却都不见了。” 
 

注





在政治上，德国这些历史家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引用施穆勒 
 

注



 的话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帝国从来就不可能站住脚跟。”第一流史家是亲普鲁士的。其中有许多，如尼布尔、特雷新 
 

注



 、达尔曼、蒙森、济伯尔、特赖奇克等，在政治上都很活跃，普鲁士政府也以荣誉和地位酬劳他们。这种“历史和政治联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14年。

伟大的德国学术复兴开始于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事实证明，这个大学的建立在欧洲学术和科学史上是划时代的，因此，它的历史应当比较详细地说说。我们还记得，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摧毁了普鲁士的力量。皇室逃到东普鲁士默麦尔。有两位教授从已停办的哈雷大学来到这里，恳求国王腓得烈·威廉三世把这个大学迁往柏林。这位逃亡中的国王因失掉哈雷大学极其伤心，于是欣然同意。普鲁士教育部长洪堡德对国王腓得烈·威廉说，“国家必须用学术力量补偿在物质力量上受到的损失”。这句话使国王十分感动，所以他就在1807年8月l0日为号召成立柏林大学而发表的著名的宣言中就使用了这句原话。在一个月之后的9月4日，腓得烈·威廉发出一道命令，规定原来发给哈雷大学的经费全部拨给柏林大学。


〔国王写道〕亲爱的枢密顾问拜姆，由于易北河彼岸地区已被割让，国家丧失了哈雷大学，从而失去了最重要、最完备的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当是国家重新缔造时期的首要任务。法兰克福和柯尼斯堡那两所大学并不合用，因为前者基金有限。……后者则远离政府所在地。而柏林则不同，它具有一座完善的全国性的教育机构所需的一切，能以最小的开支取得最大的效果。因此我决定在柏林成立这样一所大学，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适当的联系。……我命令从中央和各省财库中原来拨给哈雷大学的一切经费都改为柏林大学的补助费用。 
 

注






在其后两年里关于成立这座新大学的方式和方法出现了长时期的辩论和争议。杰出的洪堡德弟兄 
 

注



 不赞成一座教育机构离政府所在地太近，而主张建立在柏林的人们在辩论中获得胜利。他们指出国家的“科学界头头和主要官员之间经常接触将使头脑清新”。最后在1809年8月16日腓得烈·威廉发布一道命令，拨款150 000退勒作为新大学的经费，校址设在亨利亲王宫内；这笔款项包括大学、科学院和艺术院、图书馆、植物园、解剖馆等机构的经费。 
 

注



 当时普鲁士政府宗教和教育部长威廉·丰·洪堡德负责为新大学聘请德国最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洪堡德于1810年5月9日写给国王的信对拿破仑时代德国的教育情况作了一段有趣的说明如下：


所有大学都受到损失；几乎没有一所大学的学生超过600人；教员和学生比任何时候都想去新的高等教育机关。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由拿破仑的兄弟哲罗姆统治〕，他们一般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政府永远也不会懂得德国人对大学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在巴伐利亚，一些愚蠢的争吵正在摧毁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基础。奥地利和萨克森业已表示它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利用这个时期重建它们的大学。然而在格丁根、基尔和海德堡，由于种种原因，在学生当中出现了不满情绪；耶拿大学无法办好，因为魏玛公爵已对它丧失一切兴趣。哈雷大学那个办得很好的学院也由于赖尔 
 

注



 离去而垮了台。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假如我不赶快向陛下建议应该怎么办，那就是我失职。



我能够并且应该……以事实证明，这座好不容易才办起来的大学已经在德国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到现在为止，受聘的人还没有一位拒绝；赖尔和萨焚宜已经离开很好的职位，并拒绝他们各自的政府提供帮助的一切建议。我认为现在不便聘请的一些学者都告诉我，他们将欣然前来。……根据雨果最近的来信，他很可能会来。……在蒂宾根的基尔马耶 
 

注



 （生理学上所有既新又好的观点几乎都是来自他那里），多年来谢绝了差不多一切大学的聘请，最近还拒绝了哈雷大学；现在甚至在没有受到正式聘请的情况下，就已表示愿意来柏林，他来的可能性最大。甚至就目前论……这所大学里边已经有的维尔德诺、克拉普洛特 
 

注



 、卡斯腾 
 

注



 、路德菲、赖尔、胡斐兰 
 

注



 、费希特、特拉尔斯、埃特尔文 
 

注



 、奥尔特曼斯、厄曼 
 

注



 、沃尔夫、萨焚宜等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应该认为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这是任何其他大学都拿不出来的。


当这座新大学于1810年在米迦勒节日 
 

注



 开学时，有学生458人， 
 

注



 全体教师无疑是全欧洲最杰出的。威廉·丰·洪堡德本人已是一位天才，他还把他能够找到的最有才华的教授请来，以便使普鲁士成为德国学术中心。在哲学方面有费希特，在神学方面有施来埃马赫 
 

注



 、得·卫特 
 

注



 、马海内克 
 

注



 ，在法学方面有萨焚宜和施马尔兹；在医学方面有夫里德楞得，科尔劳施，胡斐兰 
 

注



 ，赖尔；在数学方面有特拉尔斯；在历史科学方面有沃尔夫、部特曼 
 

注



 、伯克、亥恩多夫、斯波尔定、吕斯和尼布尔。柏林大学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独立的自治团体。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并创办这座大学的人们对政府控制教育有戒心。 
 

注



 威廉·丰·洪堡德是柏林大学的真正创办人，而且“首先指出要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的人”就是他。

柏林大学初创办时便有一批第一流历史学家，特别是尼布尔和伯克。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又来了一批，其中著名的有奥特夫里·卡尔·米勒和利奥波尔德·兰克，他们使柏林大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伟大中心的声誉传播四方。最后还有黑格尔，他是1818年进入柏林大学教师团的，在整个一个世纪里他把普鲁士打上他的哲学的烙印。

这所刚刚出生的大学特别以一位教授巴托尔德·乔治·尼布尔（1776—1831） 
 

注



 自豪，他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既不是专业历史家，也不是普鲁士本地人。他是丹麦人，著名的旅行家卡斯腾·尼布尔 
 

注



 的儿子。尼布尔18岁时就已经懂得18种欧洲语言，此外还有希伯来、波斯和阿拉伯等语。他在年轻的学生时代就写道：“我想，我还必须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全部历史知识、精通德语和法语；尽量学些罗马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欧洲各国宪法以及古迹的深入研究等等，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时，我的头都晕了。” 
 

注



 最令人惊异的是尼布尔竟然真正地精通了所有这些学科——他的记忆力极其出众——而且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实际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也有杰出的成就。他曾在哥本哈根商业部当秘书，1806年离开哥本哈根前来柏林任财政顾问，以后一直在普照鲁士任职。

因此，当柏林大学开办时，尼布尔既不是院士，也不是历史家或一位专业学者。当然人们都知道他是无限博学的，一位朋友斯波尔定建议他在这座新建的学校里讲一门课。这是1810年8月3日的事。9月1日尼布尔就告诉他这位朋友说他已经决定讲什么了。那个学期从9月29日开始，从那天起，尼布尔就开始了他那一连串极其叫座的罗马史课。


〔1810年9月初，他在写给亨斯勒夫人的信中说〕我决定开一门关于罗马史的课程；我绝不会承担起编写罗马史的任务，但讲讲罗马史，比较起来就不算那么冒失的工作了。我将从意大利的原始时代讲起，并尽可能讲讲古代各个种族，不只是从他们被征服这个狭窄的观点讲，而且要讲他们本身的情况，以及在更早各个时期他们曾是个什么情况都说清楚；然后，在讲授罗马史当中，还要把他们的宪法和行政管理讲讲，在这方面我胸中已有活生生的成竹了。我想把这部罗马史讲到最近时期，在这个时期从古代许多胚胎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形式业已完全绝迹，被中世纪产生的那些形式取代了。 
 

注






尼布尔的罗马史课不只学生听，而且他的同事们、政治家和官员都来旁听；这些讲授——每周两次——立即取得成功。其中有些内容在古代史上完全是新东西。


〔引用尼布尔的得意门生和后来的同事萨焚宜的话〕他逐字写出自己的讲稿，当众宣读。这种做法的效果一般都会显得不生动，但他这么讲时却取得极其生动活泼、极其强烈的效果，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即席讲演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他那些听众觉得仿佛被他带到古代，当时新书是当众宣读的，而不是像我们这样把书印出来，那时书籍流通范围很小，但人们感到更热情更亲切。 
 

注






这些讲稿以《罗马史》的名称于次年出版， 
 

注



 是曾经出现过的对这个题目最富批判性的分析。陆军元帅丰·毛奇 
 

注



 无限钦佩地说，尼布尔像一位外科医生，他的“解剖刀把传说中的〔杜撰的〕肉统统割去，留下赤裸裸的历史真相的骨架”。虽然沃尔夫在他的《荷马序论》一书中曾以科学地批判处理传说和传奇，但尼布尔似乎并不知道他这位著名前辈的功劳。无论怎么说，沃尔夫在语言学上办到的事，在史学上首先办到的都是尼布尔。这位非专业历史家对历史真相有一种宗教式的热忱，他认为发现这个真相是人对上帝的职责。 
 

注





尼布尔虽然抛弃了许多旧的传说和传统，但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专搞破坏的批评家，他还以正面的事实为基础重建了罗马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多少年来，他一直在仔细思考这个“混乱而复杂的图景”，直到在他的胸中慢慢地生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模型。“错误百出的、面目全非的和被遗忘的事件的历史从云雾和黑暗中升起，呈现出实体和外形，就像斯拉夫故事中那个几乎看不见的山林水泽女神那空灵的轮廓在迷恋者的注视下变成人间少女的肉体那样。” 
 

注



 他的目标是把藏在许多古代罗马史诗中的史实真相的核心取出。在社会方面，尼布尔以理想化了的自由罗马农民为中心编成他的故事，就像查士塔斯·墨塞尔为德国史所做的事情那样。他笔下的农民并不是像李维的历史中描写的那样的一位牧歌式的人物，而是一位有血有肉的财富创造者和国家支持者。尼布尔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他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厌恶贵族。有一回，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对专制主义极端痛恨这一点你会信得过吧。”

尼布尔以正在进行解剖的一位生理学家那种精神研究历史。在没有历史事实的地方，他就利用诗歌体传说，他认为这些东西也含有星星点点历史真相。“这些如此强烈地触动了群众想象的传说既然已经成形，那么它们的老底子上必然有些真实情况。”他打算以他自己出色的洞察力和异乎寻常的经验，从虚构的东西里清理出真实的东西。在有历史资料的地方，尼布尔以一位严格的科学家的态度进行工作：他去粗取精，然后把材料分类，最后严格根据手头的事实作出结论。他说：“我就像解剖家解剖身体那样解剖文字；我设法把堆放得杂乱无章的由骨化石构成的骨架从异物中分离出来。”

他这部《罗马史》是近代史学的开端，假如尼布尔对他的文笔稍加注意的话，这部书本来是很可能成为一部杰作的。不幸的是他缺乏文学天才。他的材料丰富而扎实，但缺乏统一性，缺乏色彩和曲折变化。他这部《罗马史》既不是记事史，也不是文章，而是一系列互不连贯的评论。

可以这样概括，尼布尔是作为具有广泛经验的一位政治家从事历史写作的。行政、财政和外交等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观点和方法。事实上，他竟然说只有政治家才能写罗马史，这话未免有点过火。


〔 尼布尔告诉利伯说〕极其不幸的是，除了一两个例外，过去写罗马史的那些人，不是没掌握资料，就是并非政治家。但除非他本人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有实践经验，否则就不能为这个民族写历史。……难怪罗马史至今才写了这么一点点；因为写罗马史的人应当是一位思想健全，博览群书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 
 

注






斯泰因赞赏《罗马史》，一则由于尼布尔这部书学识渊博，再则是由于他足智多谋；但有一点他很不满意：虽然尼布尔才能出众，他的德文却写得不好。从他的本国语（丹麦语）中常常冒出英语来。他早年对英国文学偏爱过火，从而损害了他的德文风格。

尼布尔在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还作出许多贡献；撰写考古论文，翻译、印行版本，并恢复一些已模糊不清的古籍的原状。这种工作都是尼布尔在1815年至1822年间在罗马当普鲁士大使时进行的。他回国在波恩大学当教授时，还拟订了出版一套拜占庭史家著作的计划，即《拜占庭历史著作汇览》（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这项工作后来由柏林研究院继续搞下去，到1855年已出版48卷。1827年尼布尔还创办了专门讨论古典历史和考古学的一种杂志《莱因博物馆》（Rheinisches Museum
 ）。

柏林大学还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和尼布尔一道对史学及有关学科作出许多贡献。其中最卓越的是伯克、米勒、爱喜浑和萨焚宜。

奥古斯特·伯克（1785—1867） 
 

注



 ，曾受过神学和语言学训练，1811年，即尼布尔的《罗马史》第一部分出版的那年，他在柏林大学当了古典文学教授。在尼布尔鼓舞下，他放弃了单纯搞语言学的方法，开始利用铭文作历史资料；事实上，伯克可以被看作铭文学创建人。1817年他出版了献给尼布尔的那部名著《雅典国家经济》（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 
 

注



 在书中，他详细探讨了雅典的财政和税收，他是这个学科的开路先锋。伯克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如何断定古代货币和度量衡的近似值。伯克称出保存下来的一些铸币的重量，并把它们的含金量和他自己那个时代的其他铸币的含金量比较，从而把这些货币的相对价值找到；他总结说，一般说来，雅典铸币的价值大约相当他自己那个时代欧洲货币的三倍。

一位评论他的《雅典海军史》的人热情地写道：


在他笔下，这座紫罗兰笼罩的城市的古代生活全都复活了，那些哲学家脸上深深的皱纹，诗人们销魂的诗歌，良好的政策法律，共和国内部结构，演说家、将军、法院、特别法庭、海军、海军部、船坞、兵工厂、仓库、船舶及其滑车和齿轮等等，全部呈现眼前，真是活灵活现，使人不得不承认，在菲德勒博士笔下精确地描绘出来的近代雅典，在善于观察的杰出的旅游者心目中建成的景象也很难说比伯克笔下的古城更为明晰。 
 

注






伯克进一步运用他那广泛的语言学和年代学知识，编辑他的《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前两卷于1825—1842年出版），全书于1877年完成。他这本书由于使用了第二手铭文，遭到赫尔曼 
 

注



 的严厉批评。伯克虽然不是一位阐释性的历史家，但他应被看作丰富了历史科学诸方面的一位学者。而且为蒙森 
 

注



 奠定了基础。德国最卓越的一些研究希腊的学者都是曾在柏林大学任教56年（1811—1867）的伯克的学生。除米勒外，这些学生还包括爱德华·梅尔、特棱得楞堡、特雷新、列卜修斯和鄂图·约翰 
 

注



 。而且，另一位伟大的希腊学者歌特夫里德·赫尔曼 
 

注



 的学生们也都是伯克的“最热情的崇拜者”。

尼布尔—伯克学派培养出来的最光辉的、最多才多艺的学者是卡尔·米勒（1797—1840）， 
 

注



 他在自己的全名上再加上奥特夫里这个名字以与许多其他卡尔·米勒相区别。米勒原来是一位语言学家，后来在尼布尔鼓励下转而从事历史写作。1816—1817年间他在柏林大学在伯克指导下学习，对希腊发生了兴趣。他献给伯克的那篇论述埃吉纳 
 

注



 的极其精辟的博士论文，是描写希腊一个城邦的第一部详尽的历史著作，着重记述了地形、人种、宗教、贸易、艺术、政府——简言之，对全部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伯克看了很高兴，写道：“如果他再接再厉作出更多类似贡献，我们就会获得迄今尚属空白的一部希腊史了。”1819年，22岁的米勒就被聘为格丁根大学教授。

虽然米勒活到43岁就去世了，但他写出的东西数目却大得惊人，而内容都极重要。他的研究成果有《多里亚族的历史和遗迹》（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Doric Race
 ）（英译本，牛津，1850年）、《神话学科学体系导言》（Introduction of a Scientific System of Mythology
 ）（英译本，伦敦，1844年）、《希腊文学史》（英译本，牛津，1840年），论述马其顿人和伊达拉里亚人的一些历史著作，以及研究考古学、艺术、神话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在学术上米勒属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运动，颂扬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多里亚人；因为他认为多里亚人是纯粹的希腊人。米勒的基本思想是希腊文明的彻底的独创性，这种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协调而匀称。米勒坚持认为，在希腊人那里，一切事物——宗教、政治、战争、教育——都是平衡、和谐而统一的。我们要记住，这种认识首先是18世纪的文克耳曼和沃尔夫想出来的。在希腊神话学这种专业上，米勒的贡献是以赫尔得想出的那些观点为前提的。他研究地方神话和传说，并追溯到它们和其他各种崇拜的关系。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神话是老百姓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表现的是一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思想。希腊那些神也是这样，希腊诸神，绝不是各种自然力或人们的道德和智慧的人格化，实际上都在人类的理性把它们抽象化以前很久便创造出来了。最后，米勒还证实希腊宗教是分区地、个别地发展起来的，把这些个别的崇拜综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情况是后来才出现的。

米勒不但是扎实的学者，而且也是有优美的艺术头脑的人；和他的老师们不同，他的文笔斑斓、想象丰富。他计划以12卷的篇幅写出希腊人整个历史生活，但当他正在德尔斐进行研究时，突然得了热病逝世。他的学生恩斯特·库图斯 
 

注



 说：“他在自己心神向往之国成了一位殉道者，就像英雄躺在自己的盾牌上 
 

注



 ，当时他正在完成他的职责并准备完成更伟大、更成熟的著作。”

柏林学派也发展起法律史这门学问。这方面最突出的学者是卡尔·弗里德里希·爱喜浑（1781—1854） 
 

注



 和萨焚宜。爱喜浑和伯克同于1811年在柏林大学当的教授，写了一部巨著《德意志国家与法律史》（Deutsche Staats-und Rechtsgeschichte
 ）（四卷，1808—1823年）。他以民族主义精神写成的这部扎实的德国法律和制度史，强调法律是整个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在这里又看到文克耳曼和沃尔夫那些有用的观点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1779—1861） 
 

注



 在罗马法上的成就和爱喜浑在德国法律上的成就一样。从柏林大学开办之日起，萨焚宜便在那里当教授，后来就成了德国研究法理学史的人们当中一位主要人物。他曾在马尔堡钻研法律，在格丁根大学在斯匹特累 
 

注



 指导下学习历史，后来他提到他一生所受最大影响时曾说，在历史学方面是斯匹特累，在文学方面是歌德。但萨焚宜很难说是一位富于想象的人。 
 

注





他认为法律是一个民族整个生活的表现，就像文克耳曼对艺术、沃尔夫对文学的看法那样。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家坚决相信历史连续性这条原则；他们相信历史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事实先于理论。“萨焚宜应用到法律上、兰克及其弟子应用到政治上的这个观点，是那个世代用以对抗反动和革命这两个从相反方向袭来的危险的最坚强的堡垒。” 
 

注





萨焚宜第一部重要著作是《论所有权》（Das Recht des Besitzes
 ）（1803年），这部书一出版立刻誉满全欧；评论家一直认为它是近代法理学的开端。它那严格的方法和成果累累的收效使论述这个学科的大多数著作都成了陈腐过时的东西。除其他问题外，萨焚宜力图解决的是这样一个普遍问题：为什么和所有权（possession）相区别的财产（property）无论合法与否都是应该加以保护的。萨焚宜的第二部著作《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立法和司法的使命》（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1814年），是把文克耳曼用于希腊艺术上的诸观点在法律上的运用，即：法律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和一个民族的整个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种从历史发展观点进行研究立法的方法并不是没有政治用意的，因为萨焚宜有意阻止《拿破仑法典》扩展至德国。他写道：“每个国家的法律可比作它身上的四肢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件为取悦幻想而缝制的衣服，可以任意脱下来另换上另一件。”

1815年出版了他的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Rechts im Mittelalter
 ）第1卷， 
 

注



 此书原来是打算写成从厄尼立阿斯 
 

注



 到近代的一部文艺性的罗马法律史，但后来又改成一部哲学性的论述，而且只写到16世纪。从史学观点看，萨焚宜这部伟大的罗马法学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强调的两种观点。首先，这部著作强调了从最早时期到近代国家的建立（16世纪）这段时期罗马法律史的连续性；其次，萨焚宜强烈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法律是和民族史毫无联系的任意创造出来的东西。萨焚宜的总命题是“罗马法甚至在像蛮族入侵那样的暴乱中仍未被摧毁，他认为法律在人民的风俗和诉讼中继续存在下去，并以这种形式传至全欧”。他极端强调法律的残存性和连续性这个认识。其结果就像阿尔比温·W.斯马尔教授 
 

注



 所说的那样，“从那时候，历史的因果关系……就成了社会科学中任何问题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注





1815年萨焚宜和爱喜浑、哥申一起创办了《法律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
 ），后来成了立法史学派的机关刊物。第1期那篇序言里有萨焚宜对历史学派的解释：


这是一个普通的问题：究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是什么？究竟现在和将来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关于这类问题有些人会告诉你说，每个世代都在自己的天地里自由而独立地按照各自的思想好坏或力量大小或者是快乐而卓越地生活着，或者是苦恼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这种理论对过去的研究也不是完全蔑视，因为已过去的时代使我们了解他们的行动对我们的祖先产生了什么后果。因此，历史是一种以样板进行教育的道德和政治；但毕竟只不过是属于可有可无的那些研究一类。



如果每个时代真的不是任意地、自以为是地独立地采取行动，而是以不可分割的共同的锁链和过去时代整个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每个时代便应该接纳过去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有用的，同时也是主动的；所谓有用，指的是这些因素不需依赖现时代的意志和武断，所谓主动指的是这些因素不是由外来意志强加的（如主人的意志强加于奴隶那样），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民族性本身赋予的，这种民族性是在其本身的连续不断的发展中维持并保存其本身的。今天的民族只不过是这种永恒的民族整体上的一部分。它的意志和行动都是在这个整体以内并和整体一起实现的，因此可以说，整体的强制命令同时就是作为肢体的局部自愿完成的。


在达尔文以前半个世纪写的这段文字里，我们就看到对社会生活中的连续性或称进化论的完整的表述了。特别是以最鲜明的解说的形式、成文法典的形式表述了出来。然而，人们还应当强调连续性和整体性的一般概念是属于18世纪德国思想学派的。柏林大学诸学者收获了果实，但种子是康德和文克耳曼、沃尔夫和赫尔得播下的。

德国历史家，特别是那些和柏林大学有联系的历史家，在学术上都受到比较开明的政治家、特别是丰·洪堡德和丰·斯泰因的鼓励和帮助。斯泰因在组织出版《德国史料集成》方面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这一点不久将在下文讨论。威廉·丰·洪堡德在史学界影响较少，不过，前已提到，在把柏林大学诸教授请到一起参加这项工作，他是起了作用的。

卡尔·威廉·丰·洪堡德（1767—1835）是更为著名的亚历山大·丰·洪堡德（1769—1859）的哥哥。 
 

注



 这两兄弟在多方面都表现了出色的才能。亚历山大成为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威廉则不但是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是曾受到塔列朗称赞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威廉·丰·洪堡德 
 

注



 曾在格丁根大学跟亥涅研究考古学。后来在22岁时前往巴黎，正赶上了革命群众攻打巴士底狱。由于他急于目睹他认为是划时代的事件，就去凡尔赛列席国民会议。他巧遇米拉波 
 

注



 ，这个法国人在发言中对政治所作下述透辟评论，使他印象很深：“困难在于仅仅颁布了几项必要的法律，在于永远忠诚于社会的这个真实宪法原则，在于防备执政者的狂妄——现代政府的致命伤。”洪堡德接受了这些情绪，但当他在德国那个专制的、好管闲事的政府里任职的时候，发现“防备执政者的狂妄”是办不到的，最后只好辞职而去。

在法国革命鼓舞下，洪堡德写了一篇评论政治的很出色的文章《对国家行动加以限制的尝试》（Attempts to Set Limits to the Action of the State
 ），这篇文章配得上享有比它实际应享有的更大的声誉。的确，这篇并不太长的著作写成之后由于普鲁士检查机关拒绝批准，一直过了60年才出版； 
 

注



 但它还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在德国文献中，主张在政治上允许自由意志存在的这类作品中，这篇文章是难得的。洪堡德这篇文章一开始就问道：政府的目标是什么？它的范围是什么？他首先论述了康德关于人的个人主义和自由的设想。既然人的目标是发展自己，因此他不但需要行动的自由，而且需要各种各样活动范围。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帮助人们达到这些目的国家能做些什么？国家是否应当教育、抚养、管理并保护它的公民呢？它是否应当提供和调节社会上一切典章制度呢？洪堡德回答说：绝对不应当。国家对人们各种活动的干预往往产生机械似的模式化。但社会需要的是一个个的公民，而不是奴隶般的属民。为了产生强壮而机敏的公民，国家应当放手不管。洪堡德写道，因此，甚至公共教育也应当反对，因为学校往往变成政治强制的手段。国家也不应当干涉宗教和公共道德。在行动上被强制实行道德的一个民族，只不过是一种缺乏道德力量的、只知盲从的群氓。那么，国家活动的范围究竟是什么呢？洪堡德的结论说，国家只有两项职责：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在国内保障公民各种权利。难怪普鲁士专制政府拒绝出版他这样一部和普鲁士整个精神背道而驰的著作了。

在这次尝试之后，洪堡德就不再撰写理论方面的东西了，反而投身政界，指望这样可以使政府的官僚主义干涉缓和一些；他总是站在温和派和自由主义者一边使用自己的权威。他占据重要政治职位达16年之久。从1802年到1808年任普鲁士驻罗马公使，其后两年任公共信仰部部长，在任此职期间筹组并成立了柏林大学。 
 

注





从1810至1814年间，他任普鲁士全权代表，前往参加各种和会并与哈登堡 
 

注



 一起，在巴黎和约和维也纳条约上签字。1819年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之一，但不久就受反动党派排挤，退出政治舞台，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821年柏林科学院请洪堡德作了一次讲演，这位已下台的政治家选择了对历史家极有意义的一个题目：《论历史家的任务》（Ueber 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把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史学思想中最精辟而细腻的内容表达出来。

洪堡德说，历史家的任务，分析到最后，就是“对已发生的事物的描述”。显然，主要之点是“已发生的
 事物”。仅仅把许多事实列一张表不能算一部历史，这样做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直接的观察也不能把事情的全貌端给我们看。即使历史家把所有分散的事实都贯穿起来，仍然不能把事实真相和盘托出。

那么历史家的资料该如何处理呢？洪堡德把历史家的工作和诗人、艺术家的工作进行比较，他说，历史家应当像诗人那样运用自己的想象，必须把那些孤立的事实组成一个逻辑的统一体，必须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如哲学追求的是事物最基本的原理，艺术追求的是美的理想那样，历史追求的是描绘人类的命运；描绘要真实、生动、完整而纯洁，理解这样的人类命运的头脑，全心全意接受其引导，以致属于个性范畴的那些观点、感情和要求都融化在这个共同的命运之中而消失不见了。”但更重要的是，历史家必须有一个主导思想和批判精神；他必须认识历史中作为因果关系基础的那些力量（在这一点上洪堡德是纯粹的康德派）。洪堡德强调的主要之点是思想，他说思想是业已发生的事物的本质部分
 ；因此，当历史家就历史上种种思想发表意见时，他并没有额外增加任何独出心裁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历史家不同于诗人：诗人追求的是通过模仿史实把思想具体化（因为诗人并不管人类过去的经验，只管个人表现）；而历史家的目的则是以思想作为手段完全理解过去发生的事物的真相。

洪堡德所谓的历史中的终极思想——das seelende Prinzip——指超越一切感官经验的东西。在历史家对气候、艺术、知识、法律、政府以及其他形成历史发展原因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观察之后，仍有某些没有显示出来、不能马上认识的东西，某些发动上述这些力量朝一定方向发展的东西。这种东西是处于有限事物的圈子以外，存在于思想观念以内的东西，它深入一切部分、包括从事记述的历史家在内。因此，历史家的任务有三：一是应当搜集资料；二是批判地调查实况；第三，他还应当以思想为手段把已确认为真实情况的东西写得活生生的。洪堡德总结说：“对历史家任务的最后的、但也是最简单的分析是描述思想的作用，以求取得真正的存在。” 
 

注





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卡尔·斯泰因男爵（1757—1831）并不是历史家，但他对史学的贡献却很可观。如所周知，斯泰因是1801—1808年间普鲁士改革大臣（他本人是威斯特伐利亚人），1808年被拿破仑剥夺公权流放国外。他在反拿破仑的俄普联盟中进行了一段活动后即退出政治舞台。1819年他组织了“德国古代史料学会”（Gesellschaft für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目的是出版大量中世纪德国史料。

斯泰因对这件事发生兴趣是因为当他打算为他的女儿德利撒寻找德国历史资料时，发现根本就没有印好的资料。穆拉托里已经为意大利办到的事、摩耳派神父已经为法国办到的事，在德国从来还没人动手。


〔斯泰因写给喜尔得斯亥谟主教的信上说〕自从我辞掉公职之后，我一直殷切地希望唤起对德国历史的兴趣，促进德国历史的基本研究，从而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和伟大祖先的怀念。我的目的还在于：努力使大量在1803年革命中散失的文献能够仔细地收集并保存起来，免遭毁灭；然而这件事主要是靠政府采取措施，个人的决心是无法完成的。但是，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历史的私人组成的团体还是有能力把够用的原著收集起来，而且还可以募集一笔资金帮助可以拿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这项事业的学者，用这种方法使研究历史的人们能够得到这些完备而廉价的书籍。 
 

注






出版德国原始资料的目的基本上是爱国的。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激起了德国民族主义。德国人现在需要的是对自己过去的自豪。中世纪的德国本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德国人祖先的成就是光辉灿烂的，现在德国人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在斯泰因终于组成这个出版资料的团体（1819年）后，他们采用的格言是：“神圣的对祖国的爱给了我们精神力量”（Sanctus amor patriae dat animum）。 
 

注



 许多学者如施罗塞，吕斯，维尔肯，达尔曼，筏格特等都复信表示赞成，并主动提出合作。但最重要的一封来信是一个不出名的青年人写给学会秘书布希勒的，他主动提出：


假如我的建议和其他考虑互不妨碍的话，我愿意编辑加洛林时代那些文献的一部分，特别是连同法律和特许状汇编一起形成加洛林王朝史真正基础的那些材料，同时要求和别人一起研究纳查连尼、提连尼、拍塔维安尼、佛耳达、莫伊奇阿塞、柏提尼阿尼、麦顿塞、埃金哈第等编年史，以及《圣徒行传》中埃金哈德、提甘、尼特哈德 
 

注



 等人的传记和圣逢尼非斯、圣瓦拉、阿达尔哈德等人的生平。如果你认为有可能委托给我做这些事或者根据合作者的人数多少和为完成这项事业可能拿出的时间长短，把那个时期的历史家的著作多给我一些或少给我一些，请通知我，我将立即寄上一张明确的清单。 
 

注






这封信是由一位名叫乔治·亨利希·柏次的人签的名，而终于把《德国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 
 

注



 这部世界最伟大的史料汇编完成的人正是这位柏次。当时柏次刚刚在格丁根大学在赫棱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墨洛温王朝宫相史。斯泰因在收到上述那封信后就聘请这位青年（柏次生于1795年）为这部《德国史料集成》编辑加洛林王朝那些编年史。1821年11月间柏次前往意大利和奥地利搜集各图书馆和档案库里的手稿和文件。两年之久，他一直在国外忙碌，收集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后来他接到斯泰因一封信，埋怨《德国史料集成》编辑人杜姆芝不称职，并且在信的末尾说：“上帝好像已经选定你来完成这项事业，它将填补我国历史文献中一个严重的空缺，也会使你有权得到全体德国人的感激。”

1823年柏次被任命为这个学会的秘书和《德国史料集成》编辑，他为此献出毕生精力。他常常到欧洲各国图书馆查找资料，有所得时就在《德国史料学会文库》杂志（1824—1872）上发表笔记文章。他还汇编了莱布尼茨《全集》，并为他的恩主写了《斯泰因男爵传》（六卷；柏林，1849—1855年）。

《德国史料集成》小组的计划是出版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重要史料，时间是截至15世纪（斯泰因建议到霍亨斯陶棻王朝末尾）。他们商量好只考虑丰富的文献；贫乏的编年史和片段资料另出一卷。在6世纪以后的与历史有关的一切事情，第二手材料一律不要，一切作家的作品都全部刊出，而不是以保持年代顺序为目的。编者最初估计这个计划约需18卷，每卷200页，斯图加特出版商科塔 
 

注



 估计全部费用需32000金币（斯泰因当即捐献5000金币）。全书分为五类：编年史家著作、法律、国家文献、书信和古文物。

编年史家著作类前两卷——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年代记和同一时期的编年史和传记——是斯泰因还活着的时候（1826和1829年）出版的。沃顿巴哈 
 

注



 说，“这两卷书，为将来进行一切研究提供了最稳妥的基础。”到1874年柏次辞职、乔治·惠芝接着当编辑时，已有24卷（编年史家著作、法律和国家文献三类）问世。一直是个私人团体的这个学会于同年解散，出版工作由普鲁士学院负责。

《德国史料集成》在撰写历史上、在批判上的科学性已成为世界的典范；这是德国第一流史家的贡献，这方面后文还将论述。这部书也成了其他资料汇编如腓力·雅费 
 

注



 的《德国图书集成》（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J．F．伯梅尔 
 

注



 的《德国史料汇览》（Fontes Rerum Germanicarum
 ）以及德国内外其他一些史料集，如《奥地利史料汇览》（Fontes Rerum Austriacarum
 ）、《匈牙利史料汇览》（Fontes Rerum Hungaricarum
 ）等书的典范。

1825年利奥波尔德·兰克（1795—1885）来到柏林大学任历史教授，并开创了历史写作上一个新时代。兰克无疑是自吉本以来（包括麦考莱在内）最著名的历史家，而且可能是德国曾经有过的首屈一指的历史家。研究兰克的文章异常繁多。在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里人们曾不断争论、喝彩和批判兰克和他的方法。 
 

注





利奥波尔德·兰克出身于一个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他的童年时代是在严格而苛刻、缺少欢乐的路德派气氛中度过的，但也是高贵的世代书香门第。1814年——拿破仑在多国大战 
 

注



 中失败后不久——兰克进了莱比锡大学。尽管当时破发生的那些历史大事件震动人心、值得纪念，但年轻的兰克对历史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主修的课程是语言学和神学，后一门大部分限于钻研《圣经》。他听过贝克和赫尔曼的语言学课， 
 

注



 还听过一些哲学课。年轻的兰克用心钻研康德的《纯理性批判》，印象很深。但对他的影响最大的是费希特，他的《告德国同胞书》（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使兰克“无限钦佩”。这位青年学生也景仰歌德，当时正是歌德名望最高的时候。但兰克不想模仿歌德，他说，“因为对我说来，他的确太新颖了”。兰克还研究路德的著作，主要是“想从中学习德文”。

在此以前，兰克一直忽视历史。他说，他一翻开那些“无穷无尽的枯燥无味的东西就有反感”。当莱比锡大学历史教授斯腾策尔（后来妒忌兰克）问这位青年学生是否想钻研历史时，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所有史学家当中，只有尼布尔在他心里还留下些印象。尼布尔的《罗马史》使这位年轻人感觉“甚至在最近这样一个时期也会产生史学家”。

他对历史虽然这样看，但他在学术上的好奇心以及他对可靠的材料的渴望却把他这位年轻人引到史学上来了。他于18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来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大学预科当了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学教授。在普鲁士这个小城镇里，除研究外，并无他事可做。他讲授荷马、贺拉斯、味吉尔和古典文学史；不久他就发现只是在纯文学中看到的记述过去情况的那些东西是很不够的，他需要更深刻的了解。怎样才能找到材料。读教本吗？他已受过的学术训练使他不屑于干这种事。他在写给他的兄弟的信中说：“这样的作品多么无味!”于是，这位年轻的教师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古典历史家的著作了。修昔底德的著作他早已在他父亲的藏书里读过了；现在他开始仔细阅读——当然是拉丁和希腊文原著——希罗多德、色诺芬、李维、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戴奥尼素、阿庇安，戴奥·加西阿斯、萨拉斯特、西塞罗、恺撒、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他边读边作笔记，然后把他自己发现的情况和近来注释家所作的注释比较。在奥特夫里·米勒的著作中发现“神话太多”。只有尼布尔还使他满意，不过这位十分苛求的兰克并不完全接受他的结论。兰克说，“在他研究〔罗马〕宪法仍有争议的一些方面，我不能跟他跑，就像在希腊文方面不能盲从米勒那样。”

对原始历史著作的研究产生的魅力逐渐引导兰克进一步深入这个战场。古罗马的地位让给了中世纪的德国。兰克现在开始钻研这个转变。当他研究到中世纪后期时，就开始“兴致勃勃地”以阅读沃尔特·斯各脱爵士 
 

注



 那些浪漫小说自娱。但即使在小说中，兰克遇到和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也很厌恶。斯各脱那些光芒四射的描绘使他高兴，但不符史实的那些错误也使他恼火。


〔兰克说〕单就他（斯各脱）在《昆廷·得卫德 
 

注



 》这本小说中写的大胆的查理 
 

注



 和路易十一 
 

注



 的情况而论，就完全和历史记载相反，甚至在细节上也是错的，我看了很气愤。在我研究了科民的论述和附在近来出的斯各脱著作一些版本上的当时写的那些记述之后确信，像斯各脱所描写那样一位大胆的查理和那样的路易十一根本就不曾有过。这一点这位可敬的有学问的作者本人是知道的；但他在自己写的故事里描给人们看的轮廓却完全和历史不符，而且描绘起来好像自己相信是真的。这一点我是不能原谅的。把历史资料和浪漫小说一对比，我就确信前者更有吸引力，无论如何也更为有趣。于是我完全把小说抛开并下定决心，在我的著作中一定要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严格根据事实。


这一段文字很为明显，它透彻地揭示了兰克的思想和方法，表明他极端尊重事实并力求准确。最后那句话流露了他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货真价实的历史比小说更有吸引力，更为有趣。他这句话把他在研究并撰写历史时为什么如此称心如意、为什么他写得出那么多东西、直到91岁仍不搁笔这个问题总算解释清楚了。

不过让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小城所做的预备性的研究工作吧。当时浪漫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而梅特涅的反动也正在高潮。兰克却表现了一种惊人的超然态度。他反对那个时代的个人表现，在他说来是很少见的。兰克的性格保守而温和，他不喜欢当时各国政府对自由运动和自由主义者采取的那些激烈措施；他曾批判反动政治家们“不懂宪法，只看警察的脸色行事：只知道自己的沙发 
 

注



 ，而不知道祖国；除现款外不知道有其他收益”。他也意识到环境对思想的影响。他说，“历史研究发展起来的真正原因就是对拿破仑式的专制思想的反抗。”又有一次，他多少有点神秘地说，“每一个人都是在统治着世界的星辰影响之下生活的。”总的看来，兰克对政治并不敏感。

但他的浪漫主义色彩很浓，对宗教也很虔诚。这一点常常被人忽视，但应予重视。从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那七年里写给他兄弟亨利的信中就可看出他除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外，主要的消遣就是黄昏时散散步和沉思，在散步的时候，他寻找“夜莺和唱歌的树木以及傍晚在芬芳的山谷上空翱翔、在水上泛起涟漪、在花朵中闪出光辉、在光秃秃的山坡上信步行走的那些精灵”。他怀着对宗教畏敬之情思索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他说，“对古代怀有浅薄的、淡漠的、邪恶的想法的那些人会因为他们这些想法而受到谴责的。”他认为肤浅地对待历史撰述会遭到神的惩罚；历史之神是会为自己复仇的。“惨相日益深沉，生活更加平凡，思维越发麻木。……内在的精神因被轻视起而复仇。”他在月光下边走边想，因为历史就是神的见证。“一切历史中都有上帝居住，生活，让人看得见。每件行为都证明有上帝，每时每刻都宣扬上帝的名字，但在我看来，最能说明上帝存在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

这种宗教感情在他的全部事业上都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在受费希特影响的时期写道：“我的一切作为都应以显示活生生的上帝、各民族的、全世界的上帝为宗旨。”和这个宗旨连在一起的还有他对自己工作的道义责任；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一种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命令之下进行的。“我觉得无论我是什么、我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其中并不存在任何意志，至少是不存在自由意志，存在的只有‘非做不可’（es ist ein Muss）。”

当时兰克正在撰写他的第一部著作《罗马和日耳曼民族史》，（1824年），这部书使他在全国成了名，柏林大学也因此聘请他讲课。正像他告诉他兄弟的那样，他写这部书是为了不致“丧失和毁坏”了自己的一生。“你在这部书里将发现我那些毫无掩盖的意见，我的一部分经验和思想。”他在序言中谦逊地说他希望摆脱法兰克福的沉闷空气，他写这部书是为了向各位学者求助，希望任何人不要指望“这个初学写历史的人会是一位塔西佗或希罗多德”。

这位29岁的作者过于谦逊了，他这部书中创见如此之高、如此醒人耳目，因此，尽管学术界经常存在文人相轻的恶习（在德国最为恶毒），兰克却仍然到处受人欢呼祝贺，认为他是一个就要走红的人。这部书都包括些什么呢？它的功绩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崭新的贡献：一是罗马—日耳曼世界的统一性的思想，二是对历史资料的透彻批判，三是作者打算说明历史是“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就怎样记述”这个著名的声明。

兰克反对人们一贯接受的那些统一性。欧洲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统一性呢？是整个欧洲都是基督教世界么？兰克说，不是的，因为这将包括亚美尼亚人 
 

注



 ，而他们并不是欧洲人。是欧洲在地域上的统一性么？不对，因为这样将把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包括在内。是拉丁基督教世界么？这样也有困难，因为这将排除斯拉夫人、列托人 
 

注



 、马札尔人 
 

注



 。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兰克的回答是，欧洲文明是罗马和日耳曼两种成分的融合，“蛮族”继承了衰亡中的帝国的许多文化因素并把它们和自己的融合在一起，在欧洲土地上发展起来的特有的制度，即国家和教会，帝国和教廷就是这样形成的，兰克大胆地勾画出这些制度兴起的情况。 
 

注





至于对历史资料的批判，兰克在一篇著名的附录《近代史家批判》里开辟了这个园地，从而开创了近代批判史学。兰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哪些（已出版的）资料里边有第一手情况？然后他挑选了“看来同时都是最著名的一些史家”，特别是马基雅维利和基察第尼，并对他们进行毫不手软的严格审查。 
 

注



 兰克把他最大的火力瞄准基察第尼，结果他几乎把这位意大利历史家的声望摧毁，指出他曾抄袭、捏造并歪曲他的资料。作为兰克的批判方法的一个例子，必须引用他论述基察第尼的下一段话，这段话是“后来论述近代史开端的一切著作的基础”：


当我们研究我们习惯上称为史料作家的那些撰写原始情况的作家并把他们的著作看成原始材料的时候，应该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历史事件的参加者，或者仅仅是和那些事件同时代的人。在基察第尼下笔开始写的1492年，他才十岁。不难设想，可能在20多年之久的时间里，他从观察得出的那些看法必然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因为他的精力都投入法律研究和律师业务里边去了。甚至在他被派到西班牙以后，他对意大利情况的了解也只能是不充分的。但从那时以后，当他当了罗马尼阿主席，在勒佐和帕尔马当指挥官，在教皇手下当副官并带领强大的军队的情况下，他参加了这些具体事情并观察到许多重要情况。



结果是，他的历史著作只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他曾参加过的那些事，另一部分则是他没参加过的那些。显然，就他讲述的大量情况说，他的根据的一部分甚至往往是全部都是十分遥远的材料。人们使用他的著作以前，必须先问问，他的材料是不是原始的；如果是抄来的，那就要问是用什么方式抄的，收集这些材料时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研究方法。



显然，应当假定他的著作的最后部分，亦即当作者身居高位的时期写的那些……其内容包括最原始的、最有教育意义而且也是经过最精心选择的材料。然而，恰恰就在书的最后部分似乎缺少独立性，而是根据别人的著作写的。



还有这么一部著作，……由一位人们叫作卡珀拉的人写的，这个人是米兰大臣马伦的私人秘书。此书现在人们都已忘记。然而在它问世后最初11年（1531—1542）里拉丁文版竟然就出了11次；更奇怪的是还有两种德文译本，一种西班牙文译本和一种意大利文译本问世。它成了后来许多著作的基础。现在我首先观察到，基察第尼在记述他必然曾亲自参加过的那些最重要的事件、主要是以原始报道出现的那些文字中，他也是步步紧跟这位卡珀拉的。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基察第尼记述他自己那个时代时……大部分材料都是从一部很有名的书中取得的，其中一部分是伪造的，一部分是真假很难辨别的。……就总的情况而言，应当说，从第15卷起，基察第尼的书不是错用了加利阿佐的书就是从他那里翻译过来的；或者说，至少他在写书时心里想的主要是加利阿佐的书，尽管他总不把人家的名字说出来。……鉴于这些事实，基察第尼的历史著作很难保持它过去的声誉，……必须检查他可能接触到的原始资料。……


接下去兰克又分析了基察第尼引用的政治演说，并得出结论说这些演说词都是虚构的：


可以看出，基察第尼引用的那些演说词，很可能有些根本就没有像他叙述的那样发表过，另一些至少是以不同的形式发表的；只有一篇，他写的有可能完全真实，但尚待证明。我们不妨进一步考虑到，有时在精心写出演说和答辩之后，双方发言背后的真正动机仍然需要动脑筋思索，……更为显明的是，这些话仅仅是为了从各方面陈述、推敲某一个特定题目，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它们实质上和历史事迹毫无共同之处。在这方面，基察第尼不但受了古人的榜样的鼓励，而且，当时那些学者迷恋古代写作方式如此之深，以致我们这位作家基察第尼把李维在试图把一些幻想出来的讲演词编入他的《诸十卷集》 
 

注



 时所用的处理方法当作当然的手法继承下来了。


在“尚待进行的工作”这个标题下，兰克作了如下总结：


我们现在把上文已说过的再说一遍，首先是关于这个时期比较一般的历史家说的那些话，即，每个人都会承认：他们写出的东西既不充分又不可靠；如果我们完全按他们写的想，就只好在黑暗中摸索。我们发现只有佐维阿斯 
 

注



 是一位真正丰富的资料来源，但他的书有许多地方接不上茬，文字流畅但不深刻，也并不是处处都没偏见的。


兰克说的这些话证明把这些一般历史著作当原始材料使用根本不行；历史作家为了避免这类不负责任的材料必须利用档案和文献。

兰克所说历史写的应该是真正发生的情况这个主张将在后边连同他的方法和哲学一起分析。这里很重要的问题是，先看看和兰克在同时代的吏学界人士对这位不知名的青年写的这部新书说了些什么。赞美之声到处都是，但有一个例外，亨利·利奥 
 

注



 ，他对兰克的人身、思想、风格和方法等各个方面发动了恶毒攻击。 
 

注



 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人们都认为兰克很好，他们对利奥的放肆攻击也都很反感。


〔尼布尔在写给兰克的信中提到利奥的批判时，中肯地说〕依我看，有些人设想现在史学界的牧师地位就像过去的阿里西亚的岱雅那的位置那样，渴望获得这个职位的人把在职的人杀死，以便自己占有这个职位。这种人很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是亡命之徒（fugitivi）和卑贱的奴隶（sevi neguam）；但你不应该拿你自己和我们跟他们相比。当你听到柏次推崇你的时候，你除了高兴之外，不应该有别的感觉。 
 

注






老资格的赫棱对这位青年历史家的重视同样使人高兴。当时格丁根大学这位有名的老教授已经67岁了，他是18世纪理性主义诸史家少数遗老之一，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兰克，讨论这位年轻人的著作。事先，兰克当然曾把他的书分别寄给德国所有著名历史家，包括赫棱在内；下边就是赫棱写迟了的复信（1827年3月27日）：


我最尊敬的博士先生，如果我为向你的双重礼物表示谢意写的这封信有些晚了的话，请不要认为这是由于怠慢。我接到你的礼物已稍晚一些，但主要原因是我想先读读你的作品，而由于手中事情紧迫未能立即作复。相信你将不致认为我的感谢只是空空洞洞的赞美之词，我这些话是真诚的。首先吸引我的是你那较小的书。原先，当我正在撰写那本欧洲国家制度史时我常常感到正需这样一种批判的研究，而且由于我自己对较早那些历史家的资料进行着类似的研究，你就不难相信你的著作引起了我多大的兴趣。我看了你对基察第尼的批判，就明白你进行的研究多么认真多么成功。他这位作家的著作一直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历史作品的基础，你是一清二楚地了解了他曾利用过的资料的，你做的这项工作实在功劳不小。这些东西导致的后果真是多极了。你那部较大的著作也很有功劳。无论怎么说，这部书都是近代史学的开端，特别是记述意大利的那部分，把一般政治史写得如此精辟深刻以致人们不了解其中一件事，便不能了解另一件。关于威尼斯的情况，遗憾的是你没有能使用《贵族马立诺传》（撒纽多 
 

注



 著？）但这部书在德国非常稀少，甚至在维也纳也找不到。……我希望你把这些非常有益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著名的历史家和政治家腓得烈·丰·劳麦比审慎的赫棱提出的批评更为明确。在接到兰克寄给他的书以后，劳麦答复如下（1825年1月2日）：


恰当地说，在读完全书以前我不应当作出判断；但是我已经准确地看到，这部书在学识之高深、眼光之锐敏、态度之亲切、思想之高尚等方面都应当得到最高的称赞。而且在语言方面，就你所描绘的个性而说，也是正确的，我认为人们完全不应该给自己笔下人物装上外国式的鼻子并把他固有的一切抹掉。……因此，我推测我这个诚恳的意见将表明公众的希望：你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异常优异，但应在形式上再下些工夫。在这方面取得成绩的最好方法就是经常阅读各位大师的著作，最古老的希腊大师达微拉 
 

注



 、休谟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但不要有任何模仿之意。我对你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对这些大师们尊重不够，我只是重复J.米勒经常向我推荐的话。他说，塔西佗尽管伟大得无人能够胜过，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很危险。对于李维，有些人对他的尊重也低于他所应得的。……你的文章仍然有些地方浮躁、不连贯、开头和转折处常常太相类似，太平淡无奇了；历史的大川最好是安然流向前去，要讲求适度。愿你的优点日近（macte，virtute esto），我还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像你这样年轻的人有这么渊博的学识、这么锐利的批判，因为你能办到一切，人们就一定盼望从你这里得到一切。……


影响很大的劳麦在他这封有眼力的信的末尾还附上很有意义的几句话：“再者，我一点都不怀疑，在有了这样大的成就之后，任何地方的大学教授的位置都将向你开放，我十分高兴准备随时竭尽全力帮助你。”

兰克精明而细心地把他的著作寄给普鲁士教育部长阿腾斯廷的首席顾问约翰尼斯·叔尔兹并表示希望得到一个较好的教书职位，以便使用一个好图书馆。叔尔兹回信说：他认为这个愿望“是既正当又自然的”。他说，他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也许不久就会有一个好机会，或许是在这里〔柏林大学〕，或哈雷，或波恩；看来至少不至于办不到。”与此同时，劳麦找到教育部理事坎普兹接洽此事，敦促他帮助兰克。坎普兹读过兰克的书，印象很深，他主动提出，为这位年轻学者从维也纳商借图书，“费用由教育部负担”；还允许兰克使用柏林的档案。至于教授位置，也有一个好机会。他在信中说：


我渴望你能在此地当历史教授。目前财政情况虽说困难，但这件事还是可能的、办得到的。我希望教育部对你的申请的答复会打开门路；因此，请安心等待，相信教育部。眼下，请继续撰写你那令人敬服的透辟的著作，请相信你生活在其统治下的政府是尊重并鼓舞真正贤才的。 
 

注






1825年5月，兰克被聘为柏林大学临时历史教授。他在柏林大学开的第一门课是西欧史，听课的学生还不少，不过听课的人常有变动。他告诉他的兄弟说，他很高兴每堂课平均有30个学生，而更出名的丰·劳麦上课时，教室几乎是空的！根据各种记述看，兰克并不是一位叫座的教授。在差不多60年以后兰克逝世的集会上，他的伟大的弟子丰·济伯尔曾这样描写他这位老师（他和他这位老师已经绝交了）：


兰克在讲台上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某种程度的奇特。他那矮小的身体上长着一个大脑袋，黑色的卷发披散四周。讲课人随着自己的思路不停地动作，急促的手势，时而安静地站着寻思适当的话语，突然间又迅猛地急匆匆地说下去，因此听者常常难以抓住他的意思——这一切显得怪异，但并不十分吸引人。……兰克讲话很随便，但事先已写成详细的讲稿，因而口头表达主题时还能掌握自如。……他经常认为，讲课主要是对青年进行一般教育的源泉，是讲解在人类种种命运的锁链上如何取得精神上的满足；每学期他都讲授世界史上一个广阔领域，或讲授大约15个世纪的德国史，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广阔的视野中才有可能摘取丰硕的果实。 
 

注






兰克讲话声音微弱，相貌不好，一位受欢迎的讲演家的风度和魅力在他身上一点也没有。1850年访问柏林的一位美国人W.W.斯托立 
 

注



 以极不令人愉快的色调描绘他说：


我也听过兰克的课，他的风度已经到了轻率无礼的顶点，简直毫无庄重、魅力之可言，而且根本听不懂。他是一个圆脸的小个子，前额光秃，头发稀疏，嗓子很尖；他的头刚刚露出讲桌，在讲台上打转转，看着天花板，突然间像机关枪似地满不在乎地讲上一段话，语句破碎，语调含糊，谁也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认真讲话。……他简直好像……花园里的喷泉，时而喷出一点毫无用处的水，然后又停了下来。 
 

注






兰克的伟大成就和世界范围的影响并非来自讲课，而是他在柏林首创的历史研究班里当导师的天才。直接间接从这个研究班为德国各主要大学培养出一百多位卓越的学者（不仅是历史家，例如洛瑟 
 

注



 ）。这些学者又根据兰克的传统培养学生，不只为德国而且还为美国培养了不少历史家。 
 

注





研究班并不是兰克首创的。早在1787年沃尔夫就在哈雷大学办过一个语言学研究班，更不用说约翰·克里斯托夫·加特厄于1764年在格丁根大学为研究历史的辅助学科而创设的那个历史研究所了。在兰克当学生的莱比锡大学里，贝克曾办过一个每两周一次的语言学研究班，赫尔曼办过一个希腊文学研究班；必须强调指出，这两个研究班兰克都曾参加过。他在柏林大学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就曾仿照莱比锡那个语言学研究研究班开了一门历史实习课。 
 

注



 这样的一门历史“实验”课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使有才能的学生和老师建立“紧密联系”，二是训练历史教师。后来成了所有研究班的典范的兰克这个研究班就这样在德国开始了历史家的训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历史家都是最能干的。这些学生的第一项成就是集体编写的《撒克逊统治下德意志帝国年鉴》一书。第一卷记述亨利一世（1837年），是乔治·惠芝写的，在兰克为这一卷写的那篇序言里说明这部著作的缘起以及他本人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兰克在序言中写道〕这项工作在主观上和人员方面是这样开始的：一位大学教授不久就看到他的学生可分为两类：有一类希望在科学上打下牢固基础，有的是由于想学一般文化，有的是为了自己将来的事业；另一类学生则深深感到自己有推动科学进步的义务和要求。我相信我的课讲得能满足这两种要求才好。就第一类学生说，对作为一位学者使用的工具和原始材料的研究有些初步了解当然是有用的；对后一类学生说，对他们的工作的整个领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是必要的，以便今后在某项特殊研究中遇到细节时不至于不知所措。……但只靠讲课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人数少得多的后一类学生说来更不够，对他们说来，仔细介绍一位学者的实际工作和个人活动才是可取的。多年来，这种需要有时是在公家办的研究班上解决的，有时是通过个人的鼓励在选修的实习课上解决的。



自从我在大学开始教书以来，我感到办历史研究班是一件愉快的事。我曾不只一次地有幸看到有才能有热情的青年参加研究。后来还逐步写出一些在学术上颇有意义的著作；这些书用一种新的方法说明了某些困难问题；而且，由于它们是在我们现有知识方面增加的新东西，因而并不是不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


只有那些想把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的人才能参加兰克的研究班。他布置学生们研究中世纪史，因为只有在中世纪才可以找到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他还允许学生们选择自己的课题。兰克的角色只是一位友好的向导，不过他很严厉。他很少讲大道理，他的观点始终是实事求是的，这位老师教导学生的原则可以简单归纳成这样：弄清史实真相并深钻资料来源。兰克告诉他的学生说，每篇文献都包括一些主观因素；历史家的职责就是从主观的东西里把客观的东西找出来，换句话说，即追溯其实质。他总是要求学生记住进行工作的三条准则：批判、准确、透辟。


〔济伯尔追述道〕为了训练那些打算将来以编写历史为专业的人，他设立了特殊的历史写作实践课，在他的稳妥的指导下，学生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只是通过自己的写作实践就学习到批判的方法。兰克允许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课题，但由于他的学识异常渊博，随时都可以向学生建议研究某些有教育意义的问题。学生由于忽视批判原则而出现错误时，兰克的批评是无情的，然而态度是友好的。至于其余的一切，他允许每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搞，他经常注意教书的最高原则，即学校工作并不是塑造天才，而是发展天才。 
 

注






1827年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16、17世纪南欧的君主与人民》， 
 

注



 在这部书问世50年后，他承认它是受了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革命的影响。这部书比他第一部著作好，这主要是因为他在这部书里第一次用许多篇幅记述政治以外的事情，如财政、经济等等。主要资料来自威尼斯档案。在这期间，这位年轻的教授在柏林社会上因与老于世故的男男女女特别是女人（如拉希尔·丰·凡哈根 
 

注



 和柏提娜·丰·阿尔宁 
 

注



 等）交往而获益，这些人把他身上那些乡土气的褊狭和生硬磨掉了。他的风格变得更加舒畅——兰克自己还说，这也是因为他曾利用威尼斯人的记述，受到其明晰笔调的影响所致，他的语言因之也更清晰了。兰克追述说：“和男人的接触给了我很大影响；和有处世教养的女人的接触对我也有很大影响，这一点我也不该保持缄默。”在他完成这部著作之后，普鲁士政府派他出国进行教育考查。

从此以后，兰克写出了许许多多著作。有德国、英国、普鲁士、法国等国的历史、战争史，以及一些政治家传记。他的全集有54卷，《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尚不包括在内。 
 

注



 兰克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罗马教皇，他的教会和国家在16、17世纪》 
 

注



 （1834—1836）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39—1847年，六卷）。

他那部《诸教皇》（Popes
 ）当然是最出名的，而且也许是最好的一部。为了写这部书，他翻遍了意大利的档案库，特别是威尼斯和罗马的那些档案库，这是过去谁都没有办到过的，但梵蒂岗档案库不准他进入。为了部分地补救这方面的不足，他在波给塞 
 

注



 、多里亚 
 

注



 、巴柏里尼 
 

注



 以及罗马其他古老贵族住宅里的家族档案中找到有价值的资料。在文艺复兴时代，传记和对个人的艺术描绘是历史写作的特点，兰克受到他阅读的资料的影响极深，使他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这种早已失传的艺术。至少可以说，在他的著作中人物素描到处都有。在撰写恺撒·波耳查 
 

注



 的事迹时，他惊呼：“甚至腐败堕落也有登峰造极的典范。历任教皇那些儿子和侄子们都曾试图干同样的坏事，但都未曾达到恺撒那样坏到极顶的程度。他真不愧为罪恶艺术大师。”兰克的锐敏批判使他不致遭受写传记的人们常常遇到的那种危险。


如果只根据人们的记忆写历史，就总要沾上神话的边，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人物描绘越来越鲜明而生动；在某些方面达到人们想象得出来的优美的程度。各种事件被描绘得更加鲜明而突出；和事件有联系的环境和原因都被忘记，被忽视了。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写作过程，幻想提出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在后来的时期，才出现了怀疑这类东西的学者，他们不明白人们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观念；他们竭尽全力根除错误，但终于发现这种事情并非容易。道理可以使人信服，但想象却无法制服。 
 

注






16、17、18三个世纪是兰克最伟大的那些著作的主题。除《诸教皇》外，他还写了《16、17世纪法国史》（这部书给读者的印象就像一座巨大建筑物给人的那种笨重的感觉）和《17世纪英国史》（此书对英国历史家是一个启示）。为了评价劳德 
 

注



 ，需要德国一位路德派史家诽谤劳德的东西和诽谤克伦威尔的差不多，喀莱尔搞的那些华而不实的颂扬，在盖得纳 
 

注



 和弗思 
 

注



 动笔写作以前，就已被兰克减轻了。然而直至今日，英国史家不论对劳德或对克伦威尔的评判还没有一个是完全可以完全信赖的。兰克的《英国史》是对17世纪英国史的广泛评注，而不是一部17世纪英国史。至于克伦威尔，兰克认为这位护国将军的权威仅仅是“依靠军队的实力和他自己的性格维持生存”的暴君的权威，使人“感到他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是人们“憎恨而不是爱戴的人”。他谴责历次爱尔兰大屠杀，也指斥克伦威尔对这些大屠杀的野蛮描绘，并认为他处决那么多人是“冷酷的预谋和处心积虑的暴行”的结果。与此相反，兰克对查理一世的评价则是赞许或宽容的。 
 

注





1865年兰克70寿辰之日被封为贵族，并赐予在名前加贵族尊称“丰”的权利。他把“劳动愉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1871年从教学职位退休，以余生献给历史写作。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成立时，兰克被推举为第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名誉会员。曾任驻柏林公使的美国人乔治·班克罗夫特 
 

注



 在写给兰克的信中说：“我们是想把这事当作对你这位最伟大的在世的历史家的特殊敬意。”

兰克一直活到91岁，而且终生忙碌不停。关于他老年的工作情况，他的秘书乔治·温特曾留下一些醒人耳目的记载。 
 

注



 在1877年兰克82岁时，温特当了他的助手——老人向这位吸烟斗的青年说的第一件事就是“难道你连烟都戒不掉么？叫我挨烟熏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位老先生看来精力无穷；他用了两位助手，把他们支使得精疲力竭，而他自己却似乎是从不知疲倦为何物，他9点钟起床，每天从上午9点半到下午两点和一个助手一起干；从下午7点到晚上12点又和另一个助手一起干。从不休息，从无假日，只有圣诞节除外（甚至圣诞节兰克也想说服他的助手们进行工作）。兰克的朋友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打扰他。天气好时，下午由一个仆人跟着在动物园里散一小会儿步。下午4点吃饭，睡一个钟头，然后一直工作到午夜。总是穿着晨衣。只有一次曾应陆军元帅曼推斐尔 
 

注



 之邀，前往托珀的庄园。兰克到那里去时一本书也不带。回来的时候，他掏出一份手稿，一边递给吃惊的助手，一边说道：“我这里有一部腓得烈大王传记，是我在托珀口述叫人记下来的。”这部传记是在没有任何书籍或笔记可参考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口述的!

他和助手们一起工作的方法很有趣。他们从档案库拿出文献念给他听。兰克安静地听着，突然高声说道：“不要这段，没什么用，不要”；或者“继续念下去!这段重要；应当全文抄录”。他那些历史著作就是根据这些摘录写的。他没有必要出去找书，因为他自己的图书就装满五大间房子，共约25000卷；他这些书都是在书架上和地板上乱堆乱放、有两三层厚，兰克反对把他的书整理得井井有条，理由是那样他就找不到他需要的书了。

在83岁高龄时，兰克构想出使人目瞪口呆的一个计划：他打算写一部把他那浩如烟海的关于全人类的知识都总括进去的《世界史》。第1卷于1880年出版，以后每年出一卷，所以到1886年他逝世的那年，第6卷业已出版，第7卷正准备付印。他已经写到鄂图大帝统治时期（公元962年）。这位令人惊异的老人说：“我和上帝订了合同，他必须再给我五六年的时间写这部书；到那时我将欣然死去。”在他91岁那年，又开始拟订一个新计划，写一部历史哲学，但还没等下笔就去世了。他死时，全德国和全欧洲一片哀痛，好像发生了一场民族大灾难。

兰克最后一部著作《世界史》也像他的其他著作那样，是他的哲学和方法的很好的说明。兰克最后这部著作里包含着60多年以前他还是法兰克福一个青年的时候就曾在书信里表达过的那些思想，这在心理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我们还记得，法兰克福这位青年教师多么清晰地意识到在历史中上帝如何表现自己；现在在他最后这部著作中我们又看到同样的人生观（weltanschauung）。兰克写道，世界史上那些角色必须好好研究，以便发现他们表现上帝的力量的程度。个人和民族就是全世界规模的运动的参与者。与上帝联系的中介力量就是兰克称作“思想”（ideas）的东西。还要记住：这恰恰是威廉·丰·洪堡德 
 

注



 的命题。克罗齐 
 

注



 批评兰克使用一般化的概念，这个批评是正确的。确实，兰克惯于玩弄夸大的、分析到最后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词语；而他对这些词语很少下定义或作说明。兰克曾说过“客观的观念”和“较高的潜能”，又说过“在元素中产生并把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还说过“在其本身中产生的人类生活的一般概念”。这些观念是“上帝在人间的思想”，“这些观念给予生命，就是生命本身，是道德的能力”。在这些观念的交互作用中，在他们的来来去去中“存在着历史的伟大秘密”。 
 

注





那么，如果兰克不做别的事情，只知摆弄这些不着边际的抽象词语，很快他就会被人遗忘了；但他的贡献远远比这些东西重要。虽然他有些神秘倾向，但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务实的人。克罗齐有些不赞同地说，“总的看来，我们发现在兰克身上有一种滑落到实用主义方法的必然趋势。”正是兰克的“务实的”方法使他成名的。他完全不相信传说、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简言之，他不相信一切不能加以完全证实的东西。


〔兰克90岁时说〕我的结论是，在历史中，一切从本质上就离开可信的事实的东西都不应当要；我不否认，我是坚信人们对批判方法（他们认为是我的著作的特色）的那些考虑的，这些批判方法就是：坚持已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可能从中相当有把握地发展起来的东西。……不少东西并没有写下来，……但坚持已经写下来的事实，对我来说则是不可动摇的法则。 
 

注






兰克极不相信他不能在纸上看到的东西，不能核对的东西，结果对历史上没有文献可考的一些方面和一些时期，他竟然不管，他竟然不写古代史或经济史。他仇视神秘和猜测。给他写传记的多斐 
 

注



 说：“他需要的只是光明。”他寻求的是站得住脚的东西。谈到写历史只能根据用书面保存下来的资料这个原则时，兰克说他的基本原则是：“满足于用文字流传下来的东西，或者是能够从这种文字传达中有一定把握地推断出来的东西。”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他就已说明他的思路：“历史已被赋予的任务就是判断过去，为我们将来的利益教育我们。我正写的这部书决未妄图承担如此崇高的任务。这部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写出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兰克又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高的原则”必须是“严格陈述事实真相，不管这些事实多么缺乏条件、缺乏美感”。

这一点兰克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附录《近代历史家批判》一文中讲得更充分，这篇附录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了他的“业务纲领”：


初次碰到近代史上无数运动的人必然有一种感觉，就像碰到一大堆古物（其中有真的也有假的，有美丽的也有讨厌的，有重要的也有无意义的，从各个国家、各个时期来的，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的人产生的那种感觉。无论在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下，眼前这些东西都会以成百上千种声音说话。这一堆东西显示出各种各样的性质，披着一件件各种颜色的衣服。这些标本中有一些庄严地列队前进或后退。他们想当典范，认为他们自己表演的就是古代的东西。另一些则企图从过去得出一些定理以备将来之用。许多人要防守或进攻。为数不少的人热衷于以主观条件和感情为基础，在深刻的论据上，对出现的事情作出解释。还有一些人则只想顺着已发生的事情走过。这些人都应该归入提供情况的高级见证人一类。曾参加过行动的人们在说话。货真价实的或被说成是真实的原始资料是很多的。面对这一切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么多资料当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始情况的源泉？从哪一个里面我们真正能够获得教益!” 
 

注






判定历史真相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材料。所以兰克才在柏林、维也纳、巴黎、罗马，特别是威尼斯的档案库里工作，他从这些地方得到大批迄今没人知道的材料。兰克正是使用威尼斯驻欧洲诸大使写的那些了不起的报告的第一位历史家，特别是写他的《教皇史》时使用的最多。威尼斯人这些报告不但使人们对欧洲政治有了新的了解，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兰克的文风。他谈到威尼斯人这些明晰易懂的报告时说，“材料本身突破了形式”。 
 

注





兰克在收集了他的资料并确定了它们的相对价值之后，就着手撰写起来。他写道：“历史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它必须满足批判上和学术上的一切要求，……同时还应当像任何成功的文学创作那样，使有教养的人们感到乐趣。” 
 

注



 兰克无疑是一位艺术家。他虽然不是有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但他对伟大人物的显著特点还是看得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他还有把这些伟大人物恰当地放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中的天才；在这方面，他受的影响可能是来自文艺复兴艺术，特别是肖像画。兰克也不像他的大多数条顿同事们那样，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些意义不大的、琐碎而重复的细节；相反，他写的情节醒目，议论出色，概括敏捷而生动，这是他的天才。不妨引他几小段就能看出他对浩瀚的资料的控制能力和作为一位作家的天才。

他记述法王亨利三世 
 

注



 的文字是用这一段开的头：


就像提到古代雅典就不能不联想到斯巴达、提起罗马就不能不联想到迦太基那样，要想理解和判断16、17世纪的法国而没有对他的对手西班牙君主政体相应的理解和判断，是不可能的。 
 

注






下面这几句话向我们介绍了15世纪的法国政治：


在意大利兵工厂里，人们管中央那根巨大的横梁（其四周安装许多较小木料以构成一个桅杆）叫作“灵魂”（Soul）；在荷兰船坞中管它叫“国王”（King）。真正的王权就是把人民和各等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从而保持他们之间的平衡，并在暴风雨期间支撑他们。 
 

注






但兰克作为一位肖像画家甚至更好些。下面一段就是他笔下的教皇保罗四世（1476—1559）：


保罗四世已达79岁高龄，但他那双深陷的眼睛仍然闪烁着青春的火花；他极高极瘦，走路轻快，而且看来精神抖擞。他的日常生活不遵循任何规律或秩序，他常常白天睡觉，在书房过夜——听到按铃才能进他的书房的仆人可真倒霉。不论什么事他只凭一时冲动；但这种冲动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性格的表现，而且已经变成他的第二天性了。他一心恢复古代信仰而且是具有其全部原始威力的那种信仰，此外他似乎就感觉不到任何其他职责和应予处理的事务了。



像保罗那样的人物在世界舞台上是时常出现的。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是从单一的观点形成的；他们心中的个人倾向非常强烈，而他们的一切意见都是由这个倾向所控制；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而且说话经常有些热烈、新鲜，好像是在命运操纵下滔滔不绝地把他们那些感受发泄出来。显然，当这样的人登上高位，无论办任何事情都是绝对地按照一己之见行动，而且大权和意志结合在一起，对他们的影响之大就不难想见了。



保罗四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让步或妥协，他经常极其狂热地一意孤行，现在他的大权既已登峰造极，还会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他惊讶于自己的高升，他从未在一件事情上作出让步以与一位红衣主教和解，也从未在一贯的极端严酷的表现中有所收敛。他认为把他推举出来的并不是那些红衣主教而是上帝本身，是上帝命令他执行自己的圣旨的。 
 

注






关于更富传奇色彩、更为英勇的亨利四世 
 

注



 ，兰克写道：


就他的生活和习惯说，亨利四世是一位军人。除了使他成名的那些大战役之外，他还曾亲自参加过200次战斗。由于他知道怎样以他自己那愉快的勇敢精神感染自己的官兵以及对敌军的兵力、调动甚至军容，迅速作出判断，因而在全体军人中显得出类拔萃。帕尔马的亚历山大把他比作一只雄鹰，能从很远的距离看到自己准备捕获的对象，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下来，准确无误地把它抓住。其他一些人发现他有特殊天才，即在任何战役中，他经常能够把部队调动得适合战地的情况。打起仗来他那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使目睹者一起拜倒。已办过的事，他不愿听到人再提。当有人把他曾在伊夫里 
 

注



 战场上佩带过的已有缺口并沾有血污的宝剑拿给他看时，他想到他在职责和需要迫使下所干过的事情就带着恐怖的神气把眼睛转向一边。在亨利三世去世时，有人劝他下令复仇，……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就他的性格讲，再没有比报仇这种思想更使他深恶痛绝的了。 
 

注






兰克显然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杰出的作家。但由于他要达到“客观的”和“公正的”真实，人们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一，是否能证明他有理，第二，这样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兰克对文献资料酷爱过分——像回忆录这样的资料都不要——实际上就限制了他的范围。他写的那50来部历史著作的根据都是政府文件和外交文件。但历史能说只是外交史和政治史就够了吗？就这个问题而论，一位大使的一份报告，甚至50位大使的50份报告，比如说对于了解技术发明，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或者说对科学、对文学、对工业革命等方面的了解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很明显，兰克使用的那些文件使他写了某一种类的“历史”，但总不能算《通史》，他这些材料也难以概括各国、各民族、宗教、文化或任何其他领域。当然，关于条约、战争和王朝情况则为例外。

但是对兰克和兰克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派的主要批评却是其彻头彻尾地脱离哲学。兰克一点都不科学，他偏见极深；前文已提到，他在一切历史中都看到上帝的手迹；他从来都没有下点工夫建立一套货真价实的哲学或心理学体系。只要看到上帝像梅内克 
 

注



 在他的《国家理性观》（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一书中所说“像一个神圣的象形文字”那样在历史中屹立，他就满足了。兰克本人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是普鲁士王国的忠诚奴仆，教会和国家的辩护士；他写的一切都是他的思想偏见和利益的反映。“兰克顽而不化地闭眼不看历史上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他如愿以偿地避开了任何触犯他那个时代的欧洲最保守的利益集团的历史著作，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他是19世纪产生的‘偏见’最大的历史家之一。” 
 

注



 在超然而“公正的”兰克与他那些坦率地偏向一方的同事及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后者如特雷新 
 

注



 、特赖奇克 
 

注



 、济伯尔 
 

注



 等的偏见更为直言不讳，对他们的职责的认识更清楚一些而已。

现在总结几句：兰克对史学的巨大贡献就是：他全心全意地献身史学，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科学，而不当作其他学科的婢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竭尽全力求得一种方法，以便在历史中找到客观的真实，他把未经证明或不可能证明的一切都抛弃，他绝不进入神秘或空想的领域。然而，尽管得到举世公认，但兰克并不是一位“科学家”，而且并不“客观”。他的方法，只使用外交文件，只从政治入手——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而不是历史，当然也不是“真实”。兰克把整个一代人引上歧路，使人们相信他撰写的是“客观的”历史，是他终于接近了史实。实际上他的方法最多只能说是比过去常用的方法使人们更超然一些，姿态较好、眼界较广而已。不过，只是这一点就够光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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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伦敦〕《外交评论季刊》，第26卷（1841年），第401页，评论全文，第401—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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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1772—1848）。——译者



[42]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3]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音乐艺术批评家（1813—1869）。——译者



[44]
 德国古典学者（1772—1848），他领导一个学派，主张古典文学的研究重点应是语言学，而不是历史文物。——译者



[45]
 参阅古奇的书，第35—41页；佛特的书，第587—589页；桑兹的书，第3卷，第213—216页；K.希勒布兰德“奥特夫里·米勒的研究”，见他的米勒《希腊文学史》（巴黎，1865年，两卷），第1卷，第17—371页，附有他的著作的书目提要，第273—280页；J.W.唐纳逊，“论K.C.米勒的生平和著作”，见他的米勒《古代希腊文学史》的英译本（伦敦，1858年，三卷），第1卷，第15—31页；并参阅〔伦敦〕《夫累则杂志》，第59卷（1859年），第357—377页的评论；鄂图和厄尔泽·刻恩主编《卡尔·奥特夫里·米勒，以书信说明其生平》（柏林，1908年），并参阅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5135和15127号；吕刻，《关于卡尔·奥特夫里·米勒的回忆》（格丁根，1841年）；卡尔·狄尔泰《奥特夫里·米勒，1897年12月1日米勒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演说》（格丁根，1898年）；P.R.斐斯特，《奥特夫里·米勒，诞生百周年纪念演说》（布雷斯劳，1897年）；库图斯，《古与今》（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247—260页；W.阿贝肯，“米勒在罗马”，见《史学杂志》，第2卷（1844年），第114—126页；栖格夫里·赖特尔的文章，见《格丁根大学学术通报》，第172卷（1910年），第324—362页。



[46]
 1811年在埃吉纳岛上发现了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石刻。——译者



[47]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1814—1896），指导德国人在希腊奥林匹亚的考古发掘（1875—1881）。——译者



[48]
 “马革裹尸”的意思，希腊风俗，战死战场者以盾牌盛尸而归。——译者



[49]
 不要把卡尔·弗里德里希·爱喜浑和他父亲约翰·哥特弗列得·爱喜浑（1752—1827）混淆；他父亲是耶拿和格丁根大学的东方语言教授，其主要著作是《〈旧约〉导言》（莱比锡，1780—1783年）。

关于K.F.爱喜浑，参阅古奇的书，第42—47页；佛特的书，第525页；威格尔的书，第992—995页；沃尔夫的书，第218—219页；附书目提要注释；J.Fr.丰·舒尔特，《卡尔·弗里德里希·爱喜浑，根据他的笔记、书信、亲友和著作提供的情况描述他的生平和活动》（斯图加特，1884年）；雨果·罗耳士《K.F.爱喜浑的书信》〔波恩，1881年〕；斐迪南·夫棱斯多夫，《卡尔·弗里德里希·爱喜浑》（格丁根，1881年），一篇演说和他在《全德传记》，第6卷，第469—481页上那篇论爱喜浑的文章；K.耶路西克，《卡尔·弗里德里希·爱喜浑的历史方法》（莱比锡，1933年）；阿尔比温·W.斯马尔，“对社会学史的一些贡献：第3卷，爱喜浑（1781—1854）和众因素的繁衍性”，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9卷（1923年），第42—57页；A.L.赖舍尔，“K.F.爱喜浑”，见《德国法学杂志》，第15卷（1855年），第436页以下；布龙内尔，“卡尔·考斯道夫·霍梅耶”，见〔柏林〕《普鲁士年鉴》，第36卷（1875年），第26页，指出爱喜浑的特点并把他和霍梅耶对比。关于德国法学家的一般研究，参阅R.丰·斯廷青在萨焚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发表的一篇演说《德国法理学的转折与变化》（波恩，1879年）；O.F.吉尔克，《历史法学派与德国语言学家》（柏林，1903年），这部书第37页上列举了关于爱喜浑的著作；R.斯廷青和E.兰芝堡，《德国法理学史》（慕尼黑，1880—1910年，三部分，分为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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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萨焚宜和历史学派的文献，参阅沃尔夫的书，第221页；古奇的书，第47—53页；威格尔的书，第988—992页；恩斯特·兰芝堡在《全德传记》，第30卷，第425页以下的论述；爱德华·米勒，《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莱比锡，1906年）；詹姆士·得·芒模伦西，《世界伟大法理学家》（1913年）；C.L.阿伦特，《纪念F.K.萨焚宜的演说词》（维也纳，1861年）；路德维希·恩尼克鲁斯，《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与新法理学运动》（马尔堡，1879年）；弗烈赫尔·丰·卡尼次和达尔维次，《备忘录》（柏林，1888年，两卷），第2卷，第174页以下；约翰·奥斯丁《法理学演讲集》（第3版，罗伯特·坎柏尔审校，伦敦，1869年，两卷）；阿道夫·斯特耳策耳，《勃兰登堡—普鲁士司法行政与管辖》（柏林，1888年，两卷），第2卷，第526页以下，第731页以下；乔治·丰·柏罗，《中世纪德意志国家》（莱比锡，1914年）；雨果·黑耳施内耳《勃兰登堡—普鲁士刑法史》（波恩，1855年），第269—283页；R.耶林，“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见《现代罗马与德国民法教义年鉴》，第5卷，第698—701页；鲁多夫，“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见《法律学史杂志》，第2卷（1863年），第1页以下；贝特曼霍尔威克，“回忆法学教师、政治家和基督徒弗里德里希卡尔·丰·萨焚宜”，见《法律学史杂志》，第6卷（1867年），第42页以下；丰·莫耳，《政治学》，第3卷，第55页；〔巴黎〕《学者杂志》（1840年），第41—52、93—111、152—165页；M.米涅先生“略论萨焚宜先生的生平和著作”，见〔巴黎〕《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71卷（1865年），第121—156页；〔柏林〕《普鲁士年鉴》，第9卷（1862年），第121—168页；R.庞德的文章，见《哈佛法学评论》，1911年6月号，第599—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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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52]
 参阅W.W.斯托立的描述（他是波士顿一位律师，曾于19世纪中叶访问德国）：“我屡次看见著名法理学家丰·萨焚宜，我可以保证，他是我所看到过的顽强的人中最特殊的。他非常枯燥无味，我发现他很有礼貌、温文而谦逊。但完全生活在书本世界，而且那个书本世界是一个法律书本世界。当他知道我是个艺术家时，他举起双手，大声呼喊：‘怎么，一位艺术家兼律师吗？那是不可能的!’”1850年1月30日斯托立写给娄厄耳的信，引自亨利·詹姆士《威廉·卫特莫尔·斯托立和他的朋友们》（波士顿，1903年，两卷），第1卷，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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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贝克尔，见《美国社会学会出版物》，第7卷（1912年），第76页。



[54]
 海得尔堡，1815—1831年，六卷；第2版，1834—1851年，附第7卷补编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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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意大利的罗马法学家（1054？—？1130）。——译者



[56]
 美国教育家（1854—1926），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892—1924）。——译者



[57]
 A.W.斯马尔“对社会学史的一些贡献，第2卷：提波与萨焚宜的争端”，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8卷（1923年），第733页．全文，第711—734页。



[58]
 著名的《宇宙》一书的作者，亚历山大·丰·洪堡德比他的哥哥威廉多活了20多年。1850年W.W.斯托立在柏林遇到亚历山大，是这样描写他的：“首先，丰·洪堡德，真正是一位高尚的老人〔他已81岁〕，有丰富的知识，宁静清晰的头脑，本领很大，多方面才能不相上下。就是关于最微小的事物，他的知识也是广博无边。”詹姆士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215页。



[59]
 参阅考斯道夫·斯累西尔，《关于威廉·丰·洪堡德的回忆》（斯图加特，1843—1846年，两部分合为一卷）；路德福·哈伊姆，《威廉·丰·洪堡德的生平和特点》（柏林，1856年）；《席勒与威廉·丰·洪堡德通信集》（斯图加特，第3版，1900年），参阅〔伦敦〕《评论季刊》，第124卷（1868年），第505—524页；《成廉·丰·洪堡德写给一位女朋友的信》，喀德邻·库珀译（伦敦，1849年，两卷）；爱德华·斯普兰格尔，“成廉·丰·洪堡德”，见《研究与进步》，第11卷（1935年），第121—123页，并参阅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3647、12764号。洪堡德的《全集》出版于柏林，共七卷，1841—1852年。



[60]
 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极有势力的人物，相信立宪君主制。1790年为雅各宾俱乐部主席，1791年为国民会议主席，不久逝世。——译者



[61]
 《限制国家活动范围的尝试》，《全集》（见本书著者注），第7卷，第1—188页。这部书不久即由约瑟·考尔塞德译成英文，书名为《政府的范围和职责》（伦敦，1854年），以后又译为法文（1867年）。



[62]
 很有趣的是，虽然洪堡德本人几乎不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他极力主张为这所新大学建立一个教堂：“大学应有自己的教堂，在我看来，似乎完全有必要；因为我看到，青年时代是特别容易接受宗教影响而科学也容易在青年心中形成片面理解的时候，我们不能让青年的心灵完全没有一点宗教影响。”《全集》，第5卷，第321页。



[63]
 德国政治家（1750—1822），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发生很大的作用，晚年政策走向反动。著有《回忆录》。——译者



[64]
 洪堡德，《论历史家的任务》，见他的《全集》（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24页，全文，第1—25页。参阅1822年3月18日洪堡德写给歌德的信：“凡是我所说我在历史情节上的真实和在文字上的忠实等方面，我特别希望接受你的考验，你曾经对自然历史的现象进行了很多研究，这对你来说，特别要完全而忠实地说明事实。因此你知道，凡是人们所说的要如实地记取现象，而人们应知如何开始，以便从现象的个别部分来把它看作整体采用。席勒的一句话，今天老是留在我的脑子里，并曾在这个工作上，经常反映在我的心目中。他曾说，人们曾经发现他的历史论文成为诗篇，并得出结论：可是历史作家必须完全采用诗人的方法。如果他收集了材料，那么他 就必须把这材料重新创造成为完全新的东西。这对我来说，在那时候是奇言妙语，而我不能正确地理解它。辛勤劳动使我逐渐明白了，这篇论文大部分是由于辛勤努力而产生的。”参阅爱德华·斯普兰格尔，“威廉·丰·洪堡德的演说‘论历史家的任务’和谢林的哲学”，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00卷（1908年），第541—563页；路易·厄哈特，“威廉·丰·洪堡德的论文‘论历史家的任务’”，同上书，第55卷（1886年），第385—424页；H.斯太恩塔耳编《威廉·丰·洪堡德的语言哲学著作》（柏林，1883—1884年）。



[65]
 西利，《斯泰因的生平和时代》（见本书著者注），第3卷，第441页。



[66]
 普鲁士贵族暗中鄙视洪堡德和斯泰因，因为这两人喜欢教授；上流社会和学者阶层之间的鸿沟如此之深真令人难以想象。普鲁士上流社会是崇拜爵位，而鄙视大学教授的。参阅考斯道夫·弗莱塔格的小说《借方和贷方》〔译者按：这是一部描写德国商人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和R.L.得文什尔夫人译的《泰恩的生平和信札》（伦敦，1902—1908年，三卷），第2卷，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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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书，第170—171页。——译者



[68]
 西利，《斯泰因的生平和时代》（见本书著者注），第3卷，第444页。



[69]
 哈利·北勒斯劳，《在中央行政命令下编纂〈德国史料集成〉的历史》（汉诺威，1921年：《新文库》，第42卷）；威廉·沃顿巴哈《中世纪德国史料集》，第1卷（第7版，斯图加特和柏林，1904年），第18—32页；古奇的书，第64—75页；威格尔的书，第1013—1018页；W.T.M.冈布尔，《德国史料集成：史料估价和批判的遗产》（华盛顿，1927年），第12、13章，保罗·歧尔，《普鲁士科学院，德国史料集成及其新规章》，见《普鲁士科学院会议录》，第20卷（柏林，1935年）；同一作者，“关于《德国史料集成》编纂的报告”，同上书，第19卷（1934年）；奥兹瓦德·雷德利希，“哥德与《德国史料集成》”，见《研究与进步》，第8卷（1932年），第80—81页；乔治·惠芝，“论《德国史料集成》的前途”，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30卷（1873年），第1—13页；同一作者，《新文库》，第2卷，E.达姆勒“论《德国史料集成》的产生”，见《在新帝国》；非多耳·施奈德尔，《德国文学评论》，1923年6月号，第258—271页；以及各种评论，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73卷（1891年），第159—179页；〔纽约〕《美国历史评论》，第16卷（1910—1911），第426页；〔爱丁堡〕《爱丁堡评论》，第103卷，第104页；〔巴黎〕《学者杂志》，1827年，第753页，和〔巴黎〕《综合历史评论》，第14卷（1873年），第330页，第44卷（1888年），第243页，第47卷（1890年），第660页，第48卷（1890年），第631页。

这套伟大丛书，受到当时历史学者的鼓舞和当代君主的奖励达到什么程度，从1826年出版的第1卷卷首所列订阅者名单上就可看出。在这个名单上，似乎英王兼汉诺威王乔治四世居首位，特别阔气地订了24部“精装”本，而普鲁士国王名下订了12部，巴伐利亚国王订了六部，奥地利皇帝只订了一部，而且是廉价的布装本。



[70]
 J.F.科塔（1764—1832），出自德国一个大出版商家族，1811年开设斯图加特分店，出版许多德国著名的文学和哲学著作。——译者



[71]
 德国历史家（1819—1897），柏林大学教授，1875—1888年领导编撰《德国史料集成》的工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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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雅费（1819—1870）。——译者



[73]
 伯梅尔（1795—1863）。——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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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书目提要，可参阅汉斯·F.赫尔莫尔特，《兰克书目提要》（莱比锡，1910年）；沃尔夫的书，第228—230页及注释；威廉·普赖斯，“对兰克书目提要的一个贡献”，见《1896年美国史学会年报》，第1卷，第1265—1274页；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5163号，15500号，并参阅古奇的书，第76—102页；基兰的书，第68—119页；佛特的书，第589—615页。关于兰克的文献过多，不能在此详列。为了方便起见，今按文字分类，列举如下：

用英文写的，最好的记载是E.G.鲍恩，“利奥波尔德·丰·兰克”，见《1896年美国史学会年报》，第1卷，第67—81页；阿尔波音·W.斯马尔，“对社会学史的一些贡献，第5卷：兰克和有关文献”，见《美国社会学杂志》，第29卷（1923年），第69—77页；无名氏，“利奥波尔德·丰·兰克”，见《雅典尼昂》，1886年5月29日，第715页；索菲·韦塞，“利奥波尔德·丰·兰克，柏林回忆；1884—1886年”，见《折衷杂志》，第107卷（1886年），第522—528页；阿克顿爵士，“德国史学流派”见〔伦敦〕《英国历史评论》，第1卷（1886年），第13—23页。

以德文为主的：最好的资料是兰克自己的《我的生平》，兰克口授，由他的儿子笔记，亚勒弗烈·多斐编（莱比锡，1890年：《全集》，第53—54卷）。多斐也写了一篇论兰克的有权威的文章，见《全德传记》，第27卷（1888年），第242—269页和《兰克传略》（1898年）。作为利奥波尔德本人记述的补充的有他的兄弟（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兰克的作品，《儿童时代的回忆与以后生活的片断》（斯图加特，1877年，第2版，1886年）；尤金·谷格利亚，《利奥波尔德·丰·兰克的生平和著作》（莱比锡，1893年）；鄂图卡·罗棱兹，《利奥波尔德·丰·兰克》（柏林，1891年）；爱弥尔·迈克尔《兰克的〈世界史〉的批判研究》（帕德博恩，1890年）；亚塔尔·温克勒的《利奥波尔德·丰·兰克：其〈全集〉的光辉，附传略》（柏林，1885年）列举了兰克著名的言论；狄奥多·特克《利奥波尔德·丰·兰克90岁诞辰》（柏林，1888年）；C.雷特维施，《作为奥德河边法兰克福校长的兰克》（1891年）；K.A.马尔次，《兰克以后的史学方法》（1916年）；O.迪特尔，《作为政客的兰克》（莱比锡，1911年）；W.纳耳班迪安，《兰克的教育年鉴与史学观点》（莱比锡论文，1901年），绝佳。

德文期刊文献：理查·斐斯特，“洪堡德和兰克的观念原理”，见《德国史学杂志》,第6卷（1891年），第2部分，第235—256页；C.发伦特拉普，“兰克的《历史政治杂志》”，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94卷（1907年），第35—119页和E.西蒙，《兰克与黑格尔》（《历史杂志》，1928年增刊，第15卷）；R.格拉夫·杜·莫林厄卡特，“兰克和塞尔维亚人”，见《德国评论》，第34卷（1909年），第3部分，第38—48页；狄奥多·威德曼，“兰克工作室的16年”，同上书，第16卷（1891年），第4部分，第164—179，322—339页，第17卷（1892年），第1部分，第95—102、208—220、342—353页，第17卷（1892年），第2部分，第100—116、232—240、341—350页；A.丰·垒蒙特的文章，见《青年历史年鉴指南》，第7卷（1886年），第608页以下；W.弗莱塔格，“论兰克的历史研究”，见《系统哲学文库》，新刊第6卷，第129页以下和311页以下；B.斯密德勒“兰克历史著作的发展”，见《施穆勒年鉴》，第27卷（1903年），第465—510页；J.斯密特，“利奥波尔德·丰·兰克”，见《德国一览》，第47卷（1886年），第218—236页；J.凯斯特，“兰克和特雷新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观”，见《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0卷（1927年），第225—233页；E.丰·诺顿，“兰克和麦考莱”，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7卷（1867年），第87—138页。在法国文献中，引用下列材料就够了：罗德·瑞斯，“利奥波尔德·得·兰克”，见〔巴黎〕《历史评论》，第31卷（1886年），第364—381页；〔巴黎〕《两世界评论》，1854年3月，1886年8月和1887年9月。



[75]
 1813年10月16—19日莱比锡战役，拿破仑战败。——译者



[76]
 戈特弗列特·赫尔曼似乎对兰克有些影响。赫尔曼（1772—1848）当时是诗学教授，通常用拉丁语讲课；赫尔曼说，他自己的老师累兹曾教他三项原则：（1）不在一个时间内研究一个以上的作者；（2）不相信任何叙述；（3）总是能为所持见解提出充分理由。比较这种主张和兰克本人后来在研究班上发展的方法。关于赫尔曼，参看桑兹的《古典学术史》，第3卷，第89—95页。



[77]
 苏格兰诗人，小说家、历史家、传记家（1771—1832）。著有许多历史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及《拿破仑传》（九卷）及《苏格兰史》等书。——译者



[78]
 描写大胆查理与路易十一的斗争，我国旧译为《惊婚记》，1823年出版。——译者



[79]
 勃艮第公爵，联合封建诸侯，与法王路易十一作战，1465年战败国王，死后其女玛利继续与法国作战。——译者



[80]
 法国国王（1461—1483年在位），摧毁诸侯势力，特别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进行了斗争。1482年勃艮第的土地并入法国。——译者



[81]
 指他们的家。——译者



[82]
 亚美尼亚人是信基督教的。——译者



[83]
 波罗的海沿岸民族。——译者



[84]
 即匈牙利民族。——译者



[85]
 兰克的文章受到尖锐批判。如乌里契·维拉毛维兹-莫兰多夫在他的《谈话和讲演》（柏林，1901年）一书中反对兰克关于文化统一体的概念，而提出“周期性”的主张；他也反对欧洲历史开始于罗马—日耳曼各族发展时期的观点。



[86]
 《近代史家批判》分为五部分：（1）这个时期意大利的一般历史作家；（2）意大利专史作家；（3）西班牙的史家；（4）德国的史家；（5）法国的史家。每位作者的背景、著作和履历均有叙述。总结全书的一节标题是“尚待进行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还曾分别出版（莱比锡和柏林，1824年），在兰克的《全集》，第33—34卷中重印（第2版，1874年）。



[87]
 即《罗马史》。——译者



[88]
 即保罗·佐维奥，意大利的传记家和历史家（1483—1552）。——译者



[89]
 德国历史学家，保守而极端反动的作家，著有《意大利史》五卷，《世界史课本》六卷等书。——译者



[90]
 亨利·利奥（1799—1878）当时是柏林大学历史教授，但由于和兰克发生冲突，他离开柏林前往哈雷大学，1828年起在哈雷任教，直到1878年。他是一些意大利简史的作者。利奥主要从事记述，不是一位有哲学观点的史学家，他常常自己满足于用第二手材料写作，而且缺乏批判精神。他和兰克激烈冲突——兰克对他的攻击不予理睬——使他和许多和兰克派同时代的人疏远了。关于他，参看古奇的书，第103—104页；佛特的书，第562—563页；威格尔的书，第1034—1036页；以及保罗·克拉几林的《亨利·利奥》（莱比锡，1908年）。



[91]
 这是保留下来的尼布尔和兰克之间的唯一信件。1829年7月，在兰克出版了他的《塞尔维亚革命》之后，尼布尔写信给出版商柏锡说：“对兰克论述塞尔维亚人的著作，我祝他幸运，我公开颂扬他，……比方说，我认为那本小书，作为历史著作，在我们所拥有的著作中，是最优秀的。凡早先破坏过他的著述风格的各种因素，他都给排除了。我早就向英国和法国推荐过此书。”



[92]
 马立诺·撒纽多，威尼斯政治家和史学家（1466—1535），有《日记》，第58卷（1872—1902年出版）和1496至1533年的一部编年史，包含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译者



[93]
 意大利军人兼历史家（1576—1631），著有《佛罗伦萨内战史》（1630年）。——译者



[94]
 这一封信和前边几封信译自C.华伦特拉普的“老一辈和同一时期德国和法国史家关于兰克的通信”，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05卷（1910年），第105—131页。



[95]
 亨利·济伯尔，“纪念利奥波尔德·丰·兰克的讲演”，见他的《讲话和论文》（慕尼黑和莱比锡，1897年），第300—301页，1886年在柏林科学院发表讲话的全文见第290—308页。比较兰克的学生阿多夫·斯太恩笔下的兰克：“身材矮小，面貌机敏，前额大而突出，双眼美而发光，唇边常带笑容。安闲地斜倚在椅子上，他想让过去的情景在自己的面前浮现，好似从远古的夕照中显现，似乎非让它们把自己介绍出来不可。从那些深奥的语句中常常出现明亮的飘飘荡荡的闪光，详细的叙述中不时被中肯的警句打断。”



[96]
 美国画家和文人（1819—1895）。——译者



[97]
 1850年1月30日斯托立写给劳威尔的信，见H.詹姆士，《W.W.斯托立和他的朋友们》（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213—214页。斯托立还说：“我也听了丰·劳麦的课——干燥无味，态度生硬，而且他讲的课尽是历史的干燥骨架。”



[98]
 威廉·洛瑟（1817—1894）德意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创始者。——译者



[99]
 例如惠芝这位兰克的最伟大的学生之一，在格丁根指导一个光辉的研究班，并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派最成功的创造者和领袖”。亨利·丰·济伯尔，“乔治·惠芝”，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56卷（1886年），第485页，全文见第482—487页。



[100]
 威尔肯在柏林大学也指导过一个中世纪史研究班，但不受欢迎。根据基则布勒喜的说法，兰克自己“从没有说过研究班，但他的‘练习’〔训练〕却成为现在我们大学里的一切研究班的典范”。威廉·基则布勒喜，《纪念兰克的讲演》（慕尼黑，1887年），第11页。



[101]
 亨利·丰·济伯尔，《纪念兰克的讲演》，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56卷（1886年），第474页注，全文见第463—487页。关于兰克的研究班也见于E.G.波尔恩“兰克和历史教学中研究班方法的开始”，见《教育评论》，第12卷（1896年），第359—367页；乔治·惠芝，《格丁根的历史训练》（1867年），第4—5页。



[102]
 A.克尔太太译成英文，书名是《塞尔维亚及其革命史》（伦敦，1847年）。



[103]
 凡哈根·丰·恩塞之夫人（1771—1833），其在柏林之家庭为诗人、哲学家、艺术家聚集之所，费希特、黑格尔、梯也尔等人均受其鼓励。——译者



[104]
 德国女作家（1785—1859），自幼热爱哥德，著有《与哥德通信集》，其中大部分书信是虚构的。——译者



[105]
 收入《全集》（第3版，莱比锡，1874—1890年，共54卷分为27册）。以下几种业已译成英文：《拉丁和条顿民族史》（1494—1514），P.A.阿什沃斯译本（伦敦，1887年），还有S.R.但尼斯译本（1909年）；《16、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伦敦，1843年，费城，1845年）；《16、17世纪罗马教皇史》，萨拉·奥斯丁译（伦敦，1840年，两卷；第3版，1847年，书名略有改动）；《塞尔维亚及其革命史》，A.克尔太太译本（伦敦，1847年），比较H.武特克，《塞尔维亚和兰克》，见《综合历史杂志》，第9卷（1848年），第228—249页； 《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 达夫·戈登夫人译（伦敦，1853年）；《德国宗教改革史》，萨拉·奥斯丁译（伦敦，1845—1847年，三卷）；《从兴起到现代的普鲁士王国史》，得姆勒教授译（伦敦，1847—1848年，一卷）；《勃兰登堡王室回忆录和17、18世纪普鲁士史》（伦敦，1849年，三卷）；《16、17世纪法国的内战和君主国》，M.A.加维译（伦敦，1852年，两卷；纽约，1853年，一卷）；《以17世纪为重点的英国史》（牛津，1875年，六卷）。



[106]
 简称《教皇史》，中译本有施子愉译的《朗克〈教皇史〉选》（商务，1962年）。——译者



[107]
 罗马的贵族家庭，祖先为息恩那人，其家藏有古代艺术品最多。——译者



[108]
 热那亚的大家族。——译者



[109]
 多斯加尼的大家族，1652年后为罗马大家族。——译者



[110]
 意大利的高级教士（1475—1507），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1493年为红衣主教，征服中意许多城市，极端残酷，欺诈阴险，全意大利都畏惧他。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将他逮捕。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鼓吹欲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波耳查为新时代的君主代表。——译者



[111]
 《教皇史》，萨拉·奥斯丁译本（费城，1840年，两卷），第2卷，第328页。



[112]
 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1573—1645），协助查理一世，严禁新教，后为长期国会所弹劾、下狱和杀害。——译者



[113]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14]
 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1857—1935）。——译者



[115]
 《英国史》，第2卷，第550—553页。



[116]
 美国历史家和政治家（1800—1891），内战时期支持林肯，1846—1849年为美国驻英公使；1867—1874年为驻德公使。著有《美国史》、《文学和历史论丛》（1855年）、《美国宪法形成史》（两卷，1882年）等书。——译者



[117]
 乔治·温特“回忆录”，见《北方和南方》，1886年8月；比较J.H.W.司塔金堡，“兰克和他的方法”，见《安多味评论》，第7卷（1887年），第117—137页。



[118]
 德国军人（1809—1885），参加丹麦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被任命为元帅和占领法国的普鲁士军队总司令。——译者



[119]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20]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文艺批评家（1866—1952）。——译者



[121]
 E.W.得敖，“新历史的特点，兰姆普列喜的《德国史》的机遇”，见《美国历史评论》，第3卷（1897—1898），第445页。参看克罗齐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00页。



[122]
 君士坦丁·罗斯勒，“利奥波尔德·兰克”，见《普鲁士年鉴》，第58卷（1886年），第64—74页。



[123]
 德国历史家（1844—1916），他发表兰克死后遗稿（1890年）和校勘俾斯麦的国会演说（1891年）。——译者



[124]
 革飞努斯坚持主张科学（wissenschaft）必须影响当代生活，兰克评论说：“但是，要产生影响，它就首先必须是科学，……只有当……我们旨在建立一种自由、客观的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对现在产生真正的影响。”兰克，“乔治·戈特弗列得·革飞努斯”，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27卷（1872年），第142—143页注。参看伯恩海姆的书，第16页。



[125]
 在《教皇史》（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9—10页的序言里，兰克谈到他在威尼斯所作的研究。“威尼斯许多大家族的图书馆里都有一个手稿间，这差不多成了普遍的习惯。……这些私人收藏有少数保留至今，使我能够利用。……圣马丁的藏书中那许多有价值的手稿，在撰写这个城市或共和国的历史时是不可缺的。……这些材料中最适用的，……是驻罗马大使回国时的报告，关于罗马的报告我总共收集了48件。”



[126]
 《全集》（见本书著者注），第12卷，第5页。兰克说：“把各种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在一起；对真实史料加以批判研究，公正地理解，客观地叙述；目的在于说明全部真理。”同上书，第21卷，第114页。



[127]
 亨利三世（1574—1589）。——译者



[128]
 《16和17世纪法兰西内战和君主国》，M.A.加维译本（纽约，1854年），第305页。



[129]
 同上书，第67页。



[130]
 《教皇史》（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177—178页。



[131]
 法国国王（1589—1610），波旁王朝第一个国王。信新教，参加国内新旧教间的战争，1594年宣布改信旧教。1610年遇刺身死。——译者



[132]
 1590年3月14日亨利四世大败迈恩公爵于伊夫里。——译者



[133]
 《法国史》，第7卷，第6章（见《全集》，第9卷，第74页）。



[134]
 德国历史家（1862—1954）。——译者



[135]
 查尔斯·A.比尔德，“那种高贵的梦想”，见《美国历史评论》，第41卷（1935年），第78—87页。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发表的这篇主席致词里，比尔德教授是按照卡尔·休西的《历史危机》（蒂宾根，1932年）的口气向兰克的方法发动尖锐攻击的，并指出兰克的“所谓中立的或科学的历史”仅仅是德国保守派的一种说法，他们这些人厌倦了“法国革命的风暴和紧张”，他们需要平静。“他〔兰克〕所效忠的德国统治阶级在1815年和约上获得了休整时候，需要和平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参看比尔德的“撰写历史的行为是一种信仰”，见《美国历史评论》，第39卷（1934年），第221—231页。T.C.史密斯，在一篇题为“在美国撰写从1884到1934年的美国史”的文章中〔同上书，第40卷（1935年），第439—449页〕和比尔德争论，后者用一种苛刻而尖锐的对兰克和“公正历史”的兰克学派的批判作了回答。本泥狄托·克罗齐也用不奉承的语言评论，说兰克的观点是肤浅的，他从来没有为自己使用的观念下过定义。参看克罗齐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和历史》（见本书著者注），第291—292页。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梅内克这位德国著名历史家则认为兰克是一位“伟大而富有思想的历史奇才”，参看他的论文，“兰克评介”〔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11卷（1913年），第582—599页。



[136]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37]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38]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第四十二章 兰克学派 
 

注







到19世纪中叶，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影响实际上已达到最高点。德国大部分伟大史学家，除少数例外，都是由他这位导师办的柏林大学研究班培养出来的。把兰克的弟子列一张表读起来就像一部史学界名人录——这里只提几位最伟大的就有惠芝、基则布勒喜、科普克、尉尔曼斯、卡尔·尼茨施，栖格弗里德·希尔士和雅费等中世纪史家，济伯尔、J.G.特雷新、阿道夫·施密特、雅各、部克哈特、路德福·格奈斯特和路德福·得尔布吕克等近代史家。还可以提到像洛瑟这样的经济学家，像威廉·阿诺尔德这样的法学家以及像瑞典的教育部长弗雷德里克·斐迪南·卡尔孙这样的事业家。这张表上绝不只这么几个人。德国各大学几乎所有历史教授的任用实际上都是由兰克提名的。马尔堡大学的济伯尔退休时，兰克就推荐他的一位弟子来印候特·保利继任；保利被拒绝后，另一位兰克派恩斯特·赫尔曼则被接受了。济伯尔说，兰克“控制着全德国的历史课程”。 
 

注





但是，甚至比兰克自己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只提三位为例：济伯尔、基则布勒喜和惠芝主持的那些研究班和他们的老师办的同样有名，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学者，这些学者后来又成了其他学者的启发者。例如，惠芝的弟子第特立喜·社斐就培育出124位博士；特雷新、雅费和科普克的学生哈利·布雷斯劳也曾培养出一百多位博士。从这些研究班里出来的学者当了《德国史料集成》、《历史杂志》、《普鲁士年鉴》、《全德名人传》、《德国编年纪事》、巴伐利亚历史委员会的出版物及其他各种史料汇编的编者和供稿人。 
 

注





这些学生大多数一直都忠于兰克，其中有些如洛瑟等还崇拜兰克。然而，也有几位例外，特别是济伯尔、特雷新和洞刻；我将把这些人和普鲁士学派一并讨论。兰克从未完全宽恕他的高足济伯尔对他的背弃，而且在他评论《老年的学生》（Die Alten Schüler
 ）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这位90多岁的老学者处心积虑地一点都不提他这位已出了名的弟子。兰克在去世前不久写的这篇文章里简要地评述了他那些学生。1884年春，本人也已是70岁老人的基则布勒喜有一天从莱比锡到柏林来看他这位89岁的老师。兰克异常感动，在基则布勒喜走后，他写了如下一些话：


我想起曾参加德国历史研究班的那些成员，当时还很年轻，现在已须鬓斑白。我刚才翻阅了一部部德意志帝国年鉴。……当时我们静悄悄地开始撒下的那些种子，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树下栖息着来自天上的飞鸟。……



时至今日，每逢想起群集在我周围的那些青年的天才和辛苦，我仍然惊异不止。其中有今天来看我的基则布勒喜，还有科普克、尉尔曼斯；参加我那个研究班的还有惠芝，当时我曾对他说——因为当时他给我的印象确实是这样——他注定要成为德国史学界的穆拉托里。 
 

注



 基则布勒喜喜欢诗，甚至在当时他就已经能够写作了。科普克聪慧，有学者天赋。多尼吉斯有事业心，富于务实精神。在这个集体中，工作开展起来。我们当时正赶上研究《科比修道院编年史》（
 
Chronicon Corbeiense

 ），我首先看出它是伪造的，但未能证实。研究班诸成员进行了调查研究，证明了它是伪造的。当时惠芝不在场；他到哥本哈根去了，他回来以后，不愿接受我们的看法，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他还和我们当中最辛勤的成员之一希尔士一起写了一篇文章，终于把大家说服了。希尔士是这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根基很好，而且热心。后来我们大家一起编写《撒克逊王室年鉴》。影响我干起这项工作的是丰·劳麦的《霍亨斯陶棻家族》和斯腾策尔的《舍拉朝诸帝传》的榜样。……我们决定分批出版，我们当然并不期望从出版商那里得到酬金。……这样的开端幸而有上苍允准。上述这些人业已在世上取得成就；而且所有仍然活着的人们都还能友好相处，而且和我也都很好。这是学术上的一种亲属关系。但愿不致有不健康的气息污染这种友谊。 
 

注






兰克的主要影响基本上是在政治史方面。兰克本人是一位政治史家，他直接教出来的学生们继承的也是这个传统；直到兰克派的第三代才开始研究政治史以外的东西。然而，在兰克的政治哲学和他大多数弟子的政治哲学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兰克把以政治为基础的国家看作一个更大的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那些学生，特别是济伯尔，则主要是实力政治家，他们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即他们自己的国家。达尔曼把这种理想化了的国家及其权力说得太过分了，成了一种传奇式的东西。特赖奇克进而把它弄成一种几乎是病态的极端。但在这些历史家当中，没有一位是兰克派。 
 

注





兰克本人在感情上虽然是一位保守派、保王党和普鲁士爱国者，但在德国40至60年代高涨起来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却一直置身事外。有时这些可敬的大师由于他这种超然态度而受到批评；他那些学生有时也由于书呆子气十足、书虫似地细钻而受到攻击。路德福·亥谟和亨利·丰·特赖奇克主编的亲霍亨索伦王室的主要杂志《普鲁士年鉴》（Preussische Jahrbücher
 ）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可能是一位编辑写的），批评“我国这些历史家”远远脱离了现实问题。


一种傲然自命为客观的史学方法极易对那些巨大的真正起推动作用的力量采取某种忽视态度。这种方法在实行以前就已经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企图仅仅从王廷和国家的行动中寻找事情的推动力的想法往往阻碍广大读者了解民族利益的价值。


这篇文章继续对兰克批判说，“这位大师本人也不能完全逃脱这些谴责。”他的超然态度缩小了他的影响。热爱祖国的达尔曼写的那些小书虽然不能算学术著作，但“它们业已产生的影响比兰克那些著作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都大”。但更糟糕的是，看来，这些超然派历史家因为已经变成狭隘的专门家和文物学家而正在丧失全部眼力。“琐事障目，因小失大，害了科学。” 
 

注





大多数赞赏兰克的那些弟子并不同意这些看法。说达尔曼的著作影响更大也是怪诞的。事实上兰克对德国史学的影响既深刻又巨大，而且个人和祖师的师承关系意义重大。在考察兰克某些最好的学生以前——如果仔细谈谈他的全体学生就非另写一部专著不可——把下边这张已非常简化了的名单看一眼可能有些帮助：













兰克有30多名学生作为历史家已获崇高声誉。他们当中有许多如雅费、科普克、达姆勒等已成为《德国史料集成》的主要供稿人。事实上，《德国史料集成》成了在兰克的研究班毕业以后进入的一种类似研究院的东西。兰克本人曾在他的研究班上使用《德国史料集成》的早期版本。在他写给柏次的信中说，“如果没有你们搞的这部巨大的原始资料汇编，我就不可能招来这批青年学生进行这些研究了。” 
 

注



 为编写《德国史料集成》出力的人当中有不少不再研究中世纪史，转到近代史方面，其中包括欣策、摩林布雷歇尔、诺尔登、保利、贝佐尔德、爱尔特曼斯德菲和A.佛尔内等人。 
 

注





在兰克那些学生当中，才能出众、作品较多的有：沃顿巴哈、基则布勒喜、惠芝和济伯尔。威廉·沃顿巴哈（1819—1897） 
 

注



 从语言学转到历史学，在格丁根大学当过奥特夫里·米勒的学生。米勒死时，沃顿巴哈前往柏林大学，在波普、拉哈曼、雅各·格林和柏克指导下继续研究语言学。最后吸引他改学历史的正是兰克。

1843年沃顿巴哈24岁时就参加了《德国史料集成》编撰工作，并作了多次研究旅行。八年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开始讲授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1876年，当惠芝接任《德国史料集成》编辑时，沃顿巴哈被委派为《书信》部分负责人和《新文库》（Neues Archiv
 ）杂志编辑。

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他都在搞一部综合著作史，终生未能完成。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学术生活，他试图把过去人们撰写书籍的社会环境情况描绘一番。他的《中世纪通信汇编》至今仍然是一本不可缺少的资料。他的《德国中世纪史料汇编》是一部非常渊博的著作，至今还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取而代之。他的《拉丁古文学指南》和《希腊古文学指南》是论述这类主题的标准著作。

第特立喜·社斐 
 

注



 （后来他自己也成为许多历史家的鼓舞者）是这样描写沃顿巴哈的：


威廉·沃顿巴哈的学问透彻而全面，但教书的本事不大。1870年夏季始业的那一学期，我听他讲中世纪课，获益不浅，可惜因为战争 
 

注



 这门课停开了。我和另一名学习法律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他主持的历史研究班，在班上只读了《逢尼非斯传》；于1866年问世的雅费修订本就比较容易阅读了。我还听过沃顿巴哈的古文字学课。他利用不同形式的各种书写体探索个别字母的发展；这种方法使我难以忍受。 
 

注






威廉·丰·基则布勒喜（1814—1889） 
 

注



 是兰克最早一批弟子之一，也是少数注意到或者能够注意到老师的教导（即动人的文笔对历史家绝非不利）的那几个弟子当中的一位。基则布勒喜虽然是一位喜人的作家和透彻的学者，但他并未像济伯尔那样成为政党领袖或像惠芝那样成为一个学派的奠基人。他的出色成就来自《德国诸帝历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这部书。 
 

注





基则布勒喜离开兰克的研究班之后，就在柏林约阿喜谟斯塔预科教书。在这期间他出版了《阿尔腾希姆年代记》（Annales Altahenses
 ），是一部极有技巧的专著——他将已经失去的原文重新写了出来——普鲁士部长爱喜浑因此让他带着薪金到意大利进行研究。他这次意大利之行的成果是一篇论述中世纪早期意大利文学的文章——《中世纪早期意大利文学研究》（1845年）。后来他以条顿人特有的彻底性，担任一项研究中世纪德国诸皇帝原始资料的工作。1855年出版了《德国诸帝历史》，第1卷；此书引起极大注意，后来他就被柯尼斯堡大学聘为历史教授。

基则布勒喜在柯尼斯堡没待多久。他的兰克派同学济伯尔在慕尼黑大学处得不好，因为他忠于霍亨索伦王族，从而惹恼了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二世（兰克另一位弟子）。济伯尔辞职，巴伐利亚王请兰克介绍另一位学者顶替。基则布勒喜被推荐并受到邀请，但他这个温文尔雅的人却拒绝前往，理由是他是一位新教徒和“外国人”（不是巴伐利亚人），说是在热烈信奉天主教的人们当中他是不会愉快的。然而，马克西米连二世却曾读过《德国诸帝历史》，第1卷并曾加赞美，而且在一次私人会晤中他要求基则布勒喜接受这项任命，作为对他（国王）的恩惠。基则布勒喜无法拒绝国王这样的眷顾，于1862年接受了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职务。 
 

注





基则布勒喜在慕尼黑十分愉快，开始感到自己已是一个“新祖国的公民”。他那些对手，主要是那些固执的亲普鲁士派，因为他忠于巴伐利亚而对他进行攻击。虽然他出生在普鲁士而且是一个新教徒，但他常常自得地说：“我在巴伐利亚不也很好吗？”

他第一套课程是1862年夏季开讲的；大讲堂里挤满了人，因为人人都想听听这位取代了著名的——某些人认为是臭名远扬的——济伯尔的人，所以蜂拥而至。他是一位讲故事的伟大天才，作为一位讲解人，他的成功是十拿九稳的，在后来那22年里，他连续讲授了世界史所有各个方面。讲古代史时，反应冷淡；但当他“热情洋溢地讲德国中世纪史”时，教室里便座无虚席了。讲课只是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他还担任历史委员会秘书，巴伐利亚教育会议成员和《德国史料集成》的协作者，在所有这些工作中他都很积极。他的学生和同事K.T.海格尔描述他培养专业历史家和语言学家的那个研究班说：


用作教材的常常是一件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原始资料。爱恩哈德的《查理曼传》或白鲁诺记述撒克逊战争的小册子，弗赖辛的鄂图的世界编年史或本佐的亨利四世颂，有时甚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曾被选用。研究班各成员不但必须负责翻译工作，而且还必须准备好回答老师提出的一些批判性问题，因而不断出现活跃的争论。基则布勒喜偶尔也把自己在写作中遇到过的困难问题提出，把自己的疑点和结论说清；这样就给学生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们得以一窥这位有经验的老师最深入的研讨，并从这个范例学到批判地利用史料的方法。但对那些把自己想成为历史家的志愿告诉他的人，他向他们讲得一清二楚：主要的事情并不是能够学到多少东西，只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才是历史作家固有的天赋，但他还有必要以多方面的学习为补充。基则布勒喜一再重复兰克为历史家写的主要格言：批判，准确，透辟。



和这样研究资料的训练同时并进的是给每个学生一个微妙的历史问题要他解决。教师出题目（对那些开始学习的人）还列举主要资料和辅助材料，然后私下或当着全体研究班成员讲评已完成的作业什么地方写坏了，这份或那份资料为什么应当或不应当使用，以及为什么本来可以用其他资料代替。艺术的表现，即形式，也从未忽视；拖泥带水、邋里邋遢的文章受到无情的批评，即使作业在专门问题上令人满意也不行。基则布勒喜对学生成绩的评判一概都极严格；很难得到他的认可，即使认可了，赞扬也少见。但因遭受苛评而沮丧的人至少可用这样的思想安慰自己，即，一切学生受到的严厉批评都是公正无偏、一视同仁的，而且因为学生们经常得到热情的鼓励要他们进行新的尝试，为解决他们的问题指出更适用的资料时也十分热情。学生们不得不承认教师的帮助是真诚的。



“白天劳作，晚间招待客人！”基则布勒喜不时邀请参加他的研究班的人们到家中便宴。在家里，不论对那些“到这里来也想学点东西”的有钱的花花公子，或者对从未尝过任何珍馐或饮料的最可怜的穷学生，教授夫人总是一位无微不至的主妇；东道主积极张罗，使乐趣不致冷淡。在这种场合，他就变成一个话匣子，把他一生中想得起来的一切奇遇和愉快的故事说个没完。 
 

注






基则布勒喜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学问并不太深，哲学性也不太强。他置身政治斗争之外，尽量不结怨于人，尽量避免同事当中那种盛气凌人的武断教条。他并不是“神学家，宗教法规学家，政治家，而是一位事件记述者”。 
 

注





尽管如此，基则布勒喜并不躲避麻烦。他那部花了40年时间才写完的名著《德国诸帝史》（五卷）的开端是类似为帝国主义说教的东西。这位出生于柏林的基则布勒喜打算说明德国曾经一度是一个光荣的帝国，言外之意就是它还有可能再度成为一个帝国。至于谁应当统治这个新帝国他倒并不挑剔，在这一点上他和济伯尔、特雷新这类亲霍亨索伦王族的历史家不同。基则布勒喜这部书还未写完一半，他所希望的德意志帝国就已恢复，这时他考虑，他的著作既然已不再需要，是不是还继续写下去。因此，《德国诸帝史》就成了一部“中世纪德帝国主义的颂辞”，虽然它是根据经过严格批判的资料写的，但它的观点却是片面的，必然招致批判。而且，由于基则布勒喜写书用的是通俗的情调和艺术的笔法，就招得他那些迂腐的同事们大为不快。当基则布勒喜还是兰克的学生的时候，他这位老师问他愿意做什么。他回答说：“当戏剧家。”兰克说，“胡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位历史家。”基则布勒喜最后写的就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剧。

基则布勒喜自己也承认他写这部书有政治目的。他是想在年轻的德国人心灵里唤起德国需要统一这个信念。他在1849—1850年间说了这话之后，又在随后各卷里一再重申。1866年普鲁士在萨多瓦打败奥地利的胜利使他十分高兴。但是必须记住，19世纪中叶是民族主义之火燃烧正旺的时期。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丹麦人和马札尔人都在要求各自的民族权利，因而痛恨基则布勒喜的论调，说什么因为他们位于中世纪德意志帝国边缘，所以他们的文明全都是德国人的功劳。 
 

注



 这个论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德国沙文主义者赞赏的论调。但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接受基则布勒喜这个说法。普鲁士学派——应当记住普鲁士人是北方人，他们大部分是斯拉夫人的后裔——被激怒，因为基则布勒喜把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光辉成就算作中部和南部德国人（法兰克人、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的功劳，未给德国北方人（撒克逊人）以足够的承认。基则布勒喜这部著作是颂扬霍亨斯陶棻王室的。

但是在说德国话的各个地区引起的最尖锐的争论是关于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价值这个问题。基则布勒喜曾绘声绘色地把日耳曼统治欧洲的那个时期大吹大擂。他写道，日耳曼王权与帝冕合而为一对德国和意大利都有利。这种说法和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特别是当德国民族主义诸因素联合在普鲁士旗帜之下正在准备对由皇帝统治的、天主教的、非民族主义的奥地利进行一场斗争的时候。这时已公开支持霍亨索伦王室的济伯尔，发起挑战。他在巴伐利亚学院发表的讲话《德意志帝国时代新写法评论》（Ueber die neueren Darstellunge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
 ）（1859年）中对基则布勒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


济伯尔向这种写法挑战，宣称……962年的大典 
 

注



 使德国人民的民族史离开自己的天然轨道，在德国诸王心目中激起一种错误的野心，并招致大量德国血肉和财富在阿尔卑斯山以南 
 

注



 受了损失，但并未得到丝毫利益。在这样一种罪恶传统支配下，德国诸王被引上灾难性的歧路和教廷进行斗争，德国贵族也受到鼓励去反抗国王，最后的结果是霍亨斯陶棻王室丧失了对德国的统治，而且也没有能够得到意大利。 
 

注






基则布勒喜是一位没有斗争性的学者，他没有反驳济伯尔的批评。对济伯尔的反击来自维也纳的奥地利人，他们憎恨济伯尔针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威信和政策发表的谴责性意见。1861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朱里阿斯·菲克在因斯布鲁克发表了一篇讲演《在世界性和民族性关系中的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Kaiserreichin seinen universalen und nationalen Beziehungen
 ）向基则布勒喜伸出援救之手。菲克正确地指责济伯尔把现代政治概念和政治斗争硬安在一个尚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的时代，一个在精神上仍然是世界性的时代。菲克写道，中世纪帝国是“建筑在实际需要上面的极其健全的国家机构”。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西西里把它摧毁了，并不是由于它是假的、人为的；假如那个帝国不曾存在，德国会垮得更快些。

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关系紧张，争论带有政治性质。济伯尔以《德意志民族与帝国》（1861年）一文进行反击，他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历史上种种政策是否可取，要看它们对当前利益是否有用而定；高度集权的中世纪帝国（对于近代德国来说！）是坏的，因为它使一些年轻的民族没有发展的机会。济伯尔坚持说，成功与否是判断历史关系的唯一标准；惠芝总结这个争论说，这种概括是“含糊其辞”。菲克在另一本小册子《德意志王国与帝国》（1862年）中，重复了自己的论断，并反驳了对方各种说法。最后惠芝这位差不多和兰克同样稳重的学者，总结这场尖锐的争论说，双方没有一方完全对，也没有一方完全错。惠芝正确指出，像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历史结构，是不能用一元论进行解释的，而应当作为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一个整体仔细研究。


〔惠芝写道〕我相信，……济伯尔并未能以细节证实他的主要命题，即，帝国造成德国政治上的不利发展和德意志民族的不幸。人们可能赞同这里所说的许多话。……但是说话的态度有些生硬，有些论断是我必须着重反对的；而且把不利于德国政治生活发展的东西全部算成帝国的罪过，依我看从头到尾都是极端片面的；而认为在它的一切努力中只有错误和腐化，这种意见不但毫无希望而且毫无道理。没有作过较详细的研究，我不愿进一步评论双方关于在更为晚近的德国史，奥、德两国的立场，我们的未来的形成……等问题上双方的种种看法。由于我不想详谈，所以也就不加评论了。我在这里最着重写的是反对菲克，但我坚决认为这些问题和任何对古老帝国的评价都没有关系；我坚决主张，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们必须竭尽全力，不要把历史的写作引上歧途，使它被今天的人们的情绪和意愿牵着鼻子走。 
 

注






在一种意义上，这场争论可以说在战场上解决了，即在济伯尔和菲克争论四年之后，普鲁士击败奥地利从而确定不移地把它逐出德国了。但在这件事发生以前，一位年轻的英国人，詹姆士·布莱斯写了一本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神圣罗马帝国》（1864年），这部书才华横溢，作者一举成名。实际上他这部书是由这场争论引起的，极大的可能是在惠芝所说“帝国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这句话的激励之下写的。 
 

注



 布莱斯似乎倾向于赞同济伯尔，比如他曾说：“但条顿王国的真正力量是在追求一件金光闪闪的玩具时浪费掉了：每位皇帝在自己统治期间至少进行过一次长期而危险的远征，并在耗费金钱的、一再反复的斗争中把兵力浪费掉了，而这些兵力本来是有可能在别的地方打胜仗，或在国内震慑人心使之服从的。” 
 

注





基则布勒喜未受这场争论的影响，他安然地继续撰写他的《德国诸帝史》。他那批判的研究极其详尽而琐碎，并力求新颖，结果在撰写了40年之后仍然没有写到巴巴洛萨 
 

注



 统治时期以后的事情！他不但亲自毫无遗漏地钻研资料，而且还尽量紧跟别人的研究，只要考虑到出版了那么多单行本专论，就知道这部著作有多大了。据阿克顿爵士说，基则布勒喜对“原始资料无论印好的东西还是手稿的了解，都是无懈可击的。”而他为自己的历史巨著所附注释也是“在近代文献中任何地方能够找到的对权威著作最有洞察力和教义的探讨”。 
 

注



 事实证明，这些注释比本文更有永久性。

兰克最早的一位学生，而且在许多方面都站在最前面的是乔治·惠芝（1813—1886）。 
 

注



 惠芝也像德国许多其他历史家如尼布尔、达尔曼、沃顿巴哈、蒙森等人那样，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就是说，他来自民族情感高涨的边境地区。不过，惠芝虽然是普鲁士党成员并曾参加政治活动，但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温和态度。

他在十七八岁时来到柏林，决定学习法律，听过萨焚宜、霍梅耶和拉哈曼等人的课。后来受兰克吸引，肯定地被争取到历史方面来了。1835年，他写完《亨利一世年鉴》（在兰克的研究班上他就已经动笔写了）；次年毕业后，兰克把他介绍给柏次，参加《德国史料集成》的编撰工作。惠芝在柏次领导下工作六年之久，并曾前往法、德、丹麦等国多次进行科学考察，搜集手稿。

惠芝在编写《德国史料集成》过程中所作的多种发现，使他在学术界赢得很高的声望。1841年，他在梅则堡的一部十世纪的法典中发现了属于德国历史上的异教时期 
 

注



 的著名的《梅则堡咒文》（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
 ），并把它交给语言学家雅各·格林出版。由于他这些发现，这位年仅29岁的惠芝就被基尔大学聘为历史教授了。

惠芝在石勒苏益格邦这所大学里办了两件大事：首先，他是第一位讲授中世纪德国史学的人，这个题目吸引了许多学生。他虽不是达尔曼那样的伟大讲演家，但他讲得透辟，而且“很有教益”。他把他的材料讲得极其明晰、有条不紊，从而使他成为学术界一位出色人物。第二件事是，在基尔大学时，他就已经开始撰写他的名著《德国宪政史》了，促使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他对塔西佗记述的早期日耳曼人的情况错误百出深感不满。

惠芝的政治活动使他这段时期的写作事业中断了。在省议会中，他是基尔大学的代表。在1848年的“革命”时期，他代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出席法兰克福“教授国会”。作为右翼中心党的一个成员，他的亲德（即亲霍亨索伦王朝）观点使他引起丹麦政府的反感，因此，1849年他就脱离政界，接受了格丁根大学聘请，在那里教了26年书。

惠芝在格丁根大学创立了无疑是德国第一流的中世纪历史学派。他虽然不像特雷新那样流畅，不像特赖奇克那样热情，讲起课来枯燥而平淡，但他仍然把大群大群的学生吸引到自己的课堂里。他的超然态度本身就是他引人之处，而他那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使人有信心。但除讲课外，他还花费很多精力办他那个研究班，不久之后，他这个研究班甚至比兰克那个研究班更出名，因为兰克晚年用于自己著作的时间愈来愈多，对学生们的关心愈来愈少了。参加惠芝的研究班的学生来自全德各地，还有从奥地利、瑞士、法国和意大利来的。他以公正的态度、细腻的方法，尽可能严格地训练这些学生。

1865年，迦伯列·摩诺20岁时就已注定要把德国科学的史学方法介绍到他自己的国家法国去了，他写信向研究旧制度的历史家希坡利特·泰恩 
 

注



 请教，问他到德国学历史是否对自己有好处，他这封信引来一封卓越的回信：


〔泰恩的回信说〕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卓越的历史研究的源泉和中心在德国。在梵文和波斯文研究、《圣经》训话、拉丁和希腊历史以及语言学等方面说来都是这样，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近代史方面则稍差一些；每个国家，如英法等国，都有独到的历史家。然而，即使在意大利、普罗旺斯或西班牙等异国历史方面，德国人写得也和他们本国人写的一样好。



他们在史学上的优异成绩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都是语言学家，他们直接阅读原文；阅读手稿和未曾刊印的文件；为了对比不同文字的原稿，他们前往巴黎、牛津、都柏林查找；他们研究的是第一手资料。大学教育的缺点是传授第二手知识，学的都是些指南手册、摘要、课堂讲授以及印好的书。……一位作家或历史家必须直接面对未经任何修正或复原的原始文献或遗物，不要任何媒介居间。



第二，因为这些德国史家都是哲学家。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在大学或毕业以后都曾听过一两门哲学课。因而养成了把成批事物放在一起看并从复杂情况中总结出一般规律的习惯。这样就形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总体的和发展的观点。……



先生，这就是最好的史学素养。……为了获得这种素养而努力是高尚而具有风险的事业。 
 

注






摩诺听从泰恩的劝告，前往德国求学。他后来说，“打算研究中世纪史的人，都有必要前往格丁根大学接受科学的洗礼”，特别是从掌握着“类似科学王权的东西的”惠芝那里接受教育，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发现这位德国学者的性格可钦可佩。摩诺追忆说，惠芝是一位极其和善、忠实而坦率的人，没有一点虚荣和恶意；关于惠芝的宽宏大量，他讲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普法战争爆发后，摩诺到老师那里告别。惠芝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仇恨，或爱国主义的敌意，反而谈了些他预见到的战争的灾难性后果，特别是对法国可能招致的后果表示遗憾，而且还握住摩诺的手，以动情的声音说：“愿上帝保佑你的国家。”

描述惠芝在格丁根大学办的那个研究班的文章很多。 
 

注



 沃顿巴哈说，惠芝一贯坚持在作任何概括以前，都要彻底研究原始资料，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题目和自己的论述方法，只要不武断就行。济伯尔说，惠芝过于谨慎。说他的批判多于哲学，惠芝“对任何一篇摘要，一个定义，任何一个决定性的字眼儿都极其怀疑”。文献里没有的东西就不应当说!摩诺记述说，惠芝在他那个研究班上强调的三点：“对资料的批判，对来源的批判，和对制度的批判”。下边这段话是摩诺对惠芝那个研究班的明确描绘：


晚间，在格丁根大学前边他住的那所漂亮的房子的书房里，他每周两次邀集八至十个最好的学生，详细讨论原文，汇报他事先指定他们写的批判文章，并和他们一起讨论。为参加这些讨论，他自己作了非常仔细的准备，在小纸片上以极小的字体记着他的评语，讨论时就从马甲口袋里一张一张地掏出来，他以友善的态度注意倾听每个学生讲的内容，然后，详细而严格地查问每一点，在这样做时对别人的思想和工作也表现了高度尊重。他从来都不以无目的的任意批判取乐，而是指出每个问题的全部难点，每个意见可能提出的赞同的和反对的各种论点以及作出结论时应有的谨慎态度等等，在这些事情上他都做得很出色。经过这些讨论，学生不但获得更多教益，有了更明确、更有条理的思想，而且更加热爱并尊重真理和科学，他们体会到为真理和科学需付出的代价，也下定了为真理和科学而工作的决心。 
 

注






无怪他的学生敬爱他、怀念他。正因为惠芝爽快地承认他感激兰克——他要学生们把兰克当作他们的“模范和榜样”——他自己也希望活在学生们的心中。惠芝曾对摩诺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学生，我最大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我相信我最大的成功也是在他们身上。我写的这些书会消逝或被遗忘，但是我这些学生则不然，他们将培养出其他学者、写出更好的书。”

1876年柏次辞去《德国史料集成》总编职务之后，惠芝在兰克大力敦促下移居柏林，继任总编。正是他把蒙森 
 

注



 、达姆勒 
 

注



 、基则布勒喜、沃顿巴哈和西克尔 
 

注



 这样的一批学者吸引来参加编写《德国史料集成》的。 
 

注





惠芝的杰作是他的《德国宪政史》（八卷，1844—1878年），前三卷是以感激的心情献给兰克的——“这件礼物是许多以感激和仰慕的心情怀念着你的人们中间的一个献给你的，因为你教给我们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教给我们深入洞察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生活。”摩诺称这部《德国宪政史》（只写到12世纪初）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座丰碑”。但实际上这部书过于渊博，过于拘泥审慎，原始事实太多，显得过分沉重，因而并不能算一部伟大历史著作。材料都摆在那里，也有批判的撰述，但找不到任何光辉的概括，醒目的解释和真知灼见。尽管如此，早期德国各大学的学生却不能忽视惠芝。

兰克临死时——两天之内，兰克和惠芝就都去世了——问道：“忠实的惠芝现在正干什么？”“忠实
 ”这个词可以用作他的墓志铭。

惠芝的一个学生，柏林大学的瑟斐博卡斯特开创了西西里岛诺曼史的研究， 
 

注



 并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学者如卡尔·安得累阿斯·歧尔 
 

注



 （伟大的教廷史权威保罗·歧尔的兄弟）和伊立克·卡斯帕等。 
 

注





在这里应当讲讲那些虽然不是兰克的学生却是和兰克同时代的其他一些重要的德国历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伯梅尔（1795—1863） 
 

注



 是法兰克福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该城度过。他曾在海德堡和格丁根两大学受教育，生活富裕，在意大利住了几年。但他说“古老的法兰克福才是我最喜爱的地方”，美因河上这座如画的城市激起他怀古之情，于是他就研究起中世纪史来了。1823年他遇见斯泰因，这次会晤决定了他的前程。自从《德国史料集成》编撰学会建立以来，他就一直和斯泰因、柏次在一起，并担任这个学会第一任秘书和司库。1825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城市案卷保管人和图书馆长。像他极为敬仰的马比昂 
 

注



 那样，伯梅尔也善于鉴别文献。后于1831年下笔编写成为他的终生事业的巨大丛书《从康德拉一世至亨利七世（911—1313年）的文献或记录集》（Regesta or Urkunden der römischen Könige und Kaiser Von Konrad I bis Heinrich VII
 ，911—1313）（法兰克福，1831年）。伯梅尔从来没有写过任何叙事史，但是他为每位德皇统治时期写的序言却是阐释历史的杰出榜样。两年以后，继这部书出的是《加洛林王朝古文书记录》（Regesta diplomatica Karolorum
 ）。阿克顿爵士认为第1集的序言是德国所有中世纪史中最好的一篇。其他一些次要的文献汇编相继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史料汇编》（三卷，1843年），伯梅尔创立了称为“记录”（regesta）的这种类型的历史资料汇编。他收集的资料太多，自己校订不完；为了使他收集的资料在他死后还有用，他留下一笔钱作为出版这些材料的费用，还委托一些学者监督这项工作。其中一位是因斯布鲁克大学教授朱里阿斯·菲克。伯梅尔总是希望出版一部皇帝特许状全集，而且他已经承担为《德国史料集成》做这项工作了。但是那套丛书的巨大对开本版式不合他的心意，总想把这些特许状以一种更方便的形式出版，但终于失败了。后来他就完全退出这项工作。把伯梅尔全部文献都收入其中的那样一个版本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菲克只选译了未曾付印的以及在一些不常见的著作中单独分散存在的一些文献。菲克还在伯梅尔遗留的抄本上附加上他自己收藏的许多文献，然后把这些材料合在一起编了一本部头巨大的《皇帝令状选集》（Acta imperii selecta
 ），从而使伯梅尔的学术辛劳得以流传后世。这本书包括从公元928年到1399年的德国诸王诸帝的特许状计945件。伯梅尔的治学方法并不像他应有的那样敏锐，而且不久之后又发现其他一些文件，后来只好把这部皇家《记录》修订扩大另出一版了。但他这个人的性格还是能启发人的，值得和斯泰因、柏次一起怀念。

奥地利历史学派有两个中心：因斯布鲁克和维也纳。两者都擅长古文书学研究。菲克 
 

注



 的《对文献学说的贡献》（Beiträgezur Urkundenlehre
 ）（1877年）差不多和马比昂的《古文书学》同样是划时代的著作。1848年革命以后，任教育部长的自由主义者顿伯爵聘请菲克到维也纳去。他虽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而且是天主教徒，但死时却算奥地利人。1854年维也纳历史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批判的历史研究在这个地方的开端。 
 

注



 它是按照古文书学校的模式建立的，其缘起以一种特殊方式和撒克逊路德教一位牧师的儿子狄奥多·济克尔有关，1849年由于政治原因他被逐出柏林，在巴黎古文书学校学习了两年。在维也纳，他碰上鄂图卡·罗棱兹 
 

注



 ，罗棱兹当时是历史研究所学生，应聘前往讲授关于古文字学课程，这是因为古文书学校讲授这个科目举世闻名。不久他就当了教师，并于1867年成了这个研究所的所长。 
 

注



 在这个研究所继续济克尔创始的事业的是迈克尔·坦格尔。 
 

注





维也纳历史研究所是奥地利历史学派的一个大机关。另一个是1847年建立的维也纳科学院，多年以来，这里的历史研究一直由奥地利档案馆馆长阿内特 
 

注



 主持，这位馆长是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学者。 
 

注



 德国史学逐渐和奥地利史学结合起来，但法国史学通过古文书学院的传统给它打上的烙印一直都很显明。奥地利学派在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方面的成就超过德国学术界。甚至阿内特的温和也不能消除两派之间的不和。基则布勒喜和菲克之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性质和意义方面的争论激烈发展，成了学术界的纠纷，再加上北方新教各国和南方天主教各国之间的恶感就更厉害了，在普鲁士并吞汉诺威之后则进一步激化。1867年后汉诺威历史家翁诺·克洛普 
 

注



 逃到维也纳避难，终生在该城全力为哈布斯堡王室辩护，谴责霍亨索伦诸王。他那部巨大但命名不正确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倾覆》以特大篇幅讨论英国和中欧的关系，实际上成了一部17、18世纪的德国史。

在结束这一章以前，还要谈谈许多杰出的历史家在德国所作一项崇高的努力，即不用旁征博引和考证注释，写出一些扎实的通俗读物，使有一定教养的读者阶层熟悉德国学术成果。其中第一部是《国家政治通史》（Allgemeine Staatengeschichte
 ）。促使人们编写这部书的推动力就是1819年促使人们动手编写《德国史料集成》的那些推动力。发起人是赫棱和乌克特；这部丛书后来又由基则布勒喜和兰普雷希特续编，一些新版本还不时出现。 
 

注



 1879年，柏林大学教授威廉·翁金 
 

注



 开始编写一部类似的丛书，每卷由一位公认的这个科目的权威撰写，1893年完成45卷，一般称为《翁金丛书》。撰稿人有丹 
 

注



 、赫茨贝格、腓力普逊、小特雷新、布吕克内 
 

注



 等。

新的时代带来新的兴趣，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史学界便开始表现出思想和兴趣的转变。那些老问题已经暗淡下去。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解释随即到来。战后新出现的这个学派由于人们对中世纪德国史仍然用那种“陈腐的标准”衡量而气愤，觉得已经到了重新检查过去的问题和证据的时候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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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惠芝写的那篇对菲克和济伯尔的著作的评论，见《格丁根学者评论》，1862年，第1部分，第130—131页，全文见第121—131页。关于这次论战参看亨利·浩斯顿坎姆普，《济伯尔和菲克在德国史学中论中世纪帝国政治》（柏林，1934年）；佛特的书，第673—674页；古奇的书，第125—126页；G.V.柏罗，《中世纪的德意志国家》（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353—357页，并参看他的《红胡子腓特烈的政策，论述德国中世纪在意大利的帝国政策》（慕尼黑，1927年）；J.哈东，《中世纪世界帝国的理论》（哈雷，1909年）；达尔曼-惠芝的书，第7016号；参看列配尔的著作〔见本书著者注〕。近代对中世纪帝国总课题所作批判研究，参看我的《封建德国》（见本书著者注），特别是第8章，“归尔甫和基伯林”。

关于奥地利历史“文献”学派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菲克（连同提奥多尔·丰·西克尔），参看J.容，《朱里阿斯·菲克（1826—1902），关于德国学术史的论文》（因斯布鲁克，1902年）。



[24]
 参看我的论文“布莱斯的《神圣罗马帝国》”，见《历史观察》，第13卷（1922年），第125—126页。布莱斯的光辉著作对这样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一部杰作。但是不论在原著中，还是在后来扩大成一卷的书中，都没有充分表达它从德林格尔的名著中受到教益，甚至也没有表明它从格列高罗维阿斯的著作中接受教益。“布莱斯先生欠缺这些方面，他便缺少准确性，他的最后数章透露出悬赏征文的特点，而不是成熟的历史著作的特点。他的书大可称赞，但他成为典范只是由于对大量事实清晰而明朗的陈述，而不是由于学术成就或独立钻研”，见《教会评论季刊》，第43卷（1896年），第80页。



[25]
 《神圣罗马帝国》（修订本，纽约，1904年），第199页。



[26]
 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得烈一世（约1123—1190）。——译者



[27]
 但和基则布勒喜有私交的阿克顿爵士（见本书著者注）说的下面这些话（第307页）是夸大其词的：对基则布勒喜说来，“任何史实他都欢迎，任何证据他都珍视，因为他没有继承传统，没有受主观武断偏见的感染，肚子里并没储藏古代的荒诞传说”。的确，基则布勒喜不像济伯尔或特赖奇克那样有明确的偏见，但他同样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28]
 参看惠芝收入他的《从查理大帝到马克西米连时期的德国皇帝史》（柏林，1862年）中的简短的自传；埃伯哈德·惠芝，《乔治·惠芝，他的生平和肖像》（柏林，1913年）；A.克拉科宏，《乔治·惠芝回忆录》（汉堡，1887年）；济伯尔的著作（见本书著者注），第308—314页，重印本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56卷（1886年），第482、87页；古奇的书，第117—122页；佛特的书，第608—610页；沃尔夫的书，第3—4页和注释；W.沃顿巴哈，“纪念乔治·惠芝的讲稿”，见《柏林王室科学院论文集》（1886年），第3—12页；赫尔曼·格劳埃特，“乔治·惠芝”，见《历史年鉴》，第8卷（1887年），第48—100页；W.V.基则布勒喜，“关于国王路易二世，利奥波尔 德·丰·兰克和乔治·惠芝回忆录”，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58卷（1887年），第181—185页；路易·威兰，“乔治·惠芝”，见《格丁根学术协会论文集》，第33卷（1886年）；J.策勒，“利奥波尔德·兰克和乔治·惠芝”，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27卷（1887年），第430—461页。关于惠芝的著作目录，参看E.斯泰因多夫，《关于乔治·惠芝的专著、论文、编撰、短评和政论目录》（格丁根，1886年）。这个书目提要表列了743个项目，其中29项是专著，211篇批判文章，190篇编辑评论（包括那些收入《德国史料集成》中的评论文章），313篇评论、注释等等。惠芝的《文集》由卡尔·佐伊梅编辑出版（格丁根，1896年）。



[29]
 基督教传入德意志以前的时期。——译者



[30]
 法国著名史学家，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1]
 《泰恩的生平和书信》，R.L.得丰喜尔夫人译（伦敦，1902—1908年，三卷），第2卷，第264—265页。



[32]
 关于惠芝自己所说他的研究班和他的学生，参看“格丁根的历史训练”，重印在《格丁根学者评论》，1867年，第1部分，第354—358页；以及《格丁根历史训练50年纪念》（1874年）；并参看沃尔夫的书，第3页和注释。



[33]
 G.摩诺，“乔治·惠芝”，见《历史评论》，第31卷（1886年），第382—390页。



[34]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5]
 1830—1902，德国历史家。——译者



[36]
 德国历史家，维也纳历史教授（1826—1908）。——译者



[37]
 关于惠芝和《史料集成》的关系，参看布雷斯劳的《德国史料集成史》（见本书著者注），第219—235、251—270、366—368、373—378、420—423、478—492、502—507、510—512、519—534、539—587、602—604、609—617、618—625、637—639、663—668页。



[38]
 赫尔曼·布劳赤，“保罗博卡斯特”，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89卷（1902年），第54—71页。



[39]
 《西西里历代诺曼国王文献资料》（因斯布鲁克，1902年）。



[40]
 《罗哲尔二世和西西里诺曼王国的基础》（因斯布鲁克，1904年）。



[41]
 古奇的书，第68—71页，有一篇对伯梅尔表同情的评价，附书目提要。还应参看沃顿巴哈在《全德传记》中写的一篇文章，见第3卷（1876年），第76—78页。



[42]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3]
 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是J.容写的《朱里阿斯·菲克》（参看本书著者注）。并参看E.穆尔巴黑尔的“死者传略”，见《东方帝国历史研究所公报》，第24卷（1903年），第167—178页；和武尔夫的书，第5页，注②。



[44]
 爱弥尔·奥顿台尔，《皇家—王室东方帝国历史研究所（1854—1904年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维也纳，1904年）。



[45]
 《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德国中世纪历史资料》（柏林，1870年；第3版修订本，1886—1887年，两卷）一书的作者。



[46]
 参看济克尔的《德国历史研究者成长时期笔录》，威廉·埃尔般编（慕尼黑，1926年），以及埃尔般的早期评论，见《历史季刊》，第11卷（1908年），第333—359页，并参考沃尔夫的书，第5页和注③。



[47]
 H.克拉波，“迈克尔·坦格尔手稿目录提要”，见《德国古代史知识新文库》，第44卷（1922年），第147—150页。



[48]
 奥地利历史家（1819—1879），著有《玛利亚·特里萨史》，十卷，等书。——译者



[49]
 关于他，参看古奇的书，第425—427页。



[50]
 奥地利历史家（1822—1903），著有《斯图亚特王朝的倾覆》（14卷，1864—1884年）。——译者



[51]
 沃尔夫的书，第459—462页，对这部丛书有恰当的叙述，有最重要著作的书名。在维克脱·楼威的《德国史书目提要》（第3版，阿尔腾堡，1910年），第109—111页可看到一个完整书目。



[52]
 德国历史家（1838—1905），著有《雅典与希腊》。——译者



[53]
 德国历史家和文学家（1834—1912）。——译者



[54]
 俄国历史家（1834—1896），1891年到德国，著有许多有关俄国史的著作，大部分是用德语写的。——译者



[55]
 关于这种转变，参看施梅德勒的著作，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0卷（1929年），第591—595页，他嘲笑“昨天的学术”。



第四十三章 普鲁士学派 
 

注







普鲁士历史学派是脱离兰克派正宗的一个派别。其倡议人有达尔曼、济伯尔、洞刻、特雷新和特赖奇克。但是，正如康德哲学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中生来就有的那样，黑格尔哲学也成了普鲁士历史学派学术上的教父。黑格尔的崇拜者认为他的思想体系包含着最后的和绝对的真理。黑格尔是第一位把过去所有思想体系诸原则都包罗起来的哲学家，从而使他自己的哲学囊括了一切，使任何新哲学无独立成长的余地，只能从他的哲学出发，并且成为他的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黑格尔发现了使推理过程绝对有把握以保证结果准确的绝对方法。国家不但是人类理性的最高表现，而且就是理性本身。国家不可能做错事，因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思想是真实的，那么事物也就是真实的。这是铁箍逻辑，是为套在德国人民的脖子上而铸造的。 
 

注





腓得烈·克里斯托夫·达尔曼（1785—1860），也像其他那些卓越的德国学者那样，来自帝国北部和丹麦交界地区。一般都认为他是普鲁士历史学派之“父”。除了在年代学上以外，这个“父”的称号不能给达尔曼，给济伯尔更合适。也不能把达尔曼看成第一流历史家。他这个人首先是德国统一的热情宣传家、一位演说家和爱国主义者，政治行动鼓动家，最后才是作家和历史教员。他死后留下的出版物少得可怜。

达尔曼一生的特色近似某种煽动家。他出生于维斯马，曾在哥本哈根和哈雷研究语言学，25岁获得学位。当拿破仑侵入德国时，达尔曼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热情的德国人。事实上，他对法国人怀有不共戴天之仇，以至步行横穿德国，到阿斯本 
 

注



 参加了奥地利军队。

达尔曼属于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那一类学者。他不能容忍那种屈服于暴力、只顾成功不管正义、教别人以强权即公理等思想。1812年他在基尔大学获得教授职位，一直在那里待到1829年。在纪念滑铁卢战役的集会上他发表的那篇演说引起了国王的不快。后来，他担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贵族永久代表团的秘书，竭力为两公国争取在联邦议会上发言的机会，但失败了。人家甚至把制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这件事本身的功劳也归到他身上。尼布尔和达尔曼两人过去在政治上和史学上一般都持一致看法，但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他们决裂了。尼布尔悲叹政府软弱无能，在革命精神面前屈服，并认为达尔曼已经变成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这位伟大的古罗马史家指责达尔曼和法国的“平民革命派”（bagauderie） 
 

注



 共谋叛乱，管他叫拉法耶特 
 

注



 式的革命党人。达尔曼相信革命比反动好。当他的思想受到考验、革命也在格丁根爆发时，他却提议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他只是理论上的革命家而不是实践上的革命家。他对王权评价极高，对英国宪法赞不绝口，再加上他对法国有纯粹德国式的厌恶，他坚持认为法国一切政治灾难的主要根源就是由于法国缺乏建立在拥有地产的贵族阶级基础上的君主制度。只有对政治权利的胡乱侵犯才能使达尔曼背离王权信仰，但这种机会却是国王恩斯特·奥古斯都 
 

注



 废除1833年汉诺威宪法促成的。达尔曼和他那六位著名的同事——“格丁根七君子”——格林两兄弟、革飞努斯、埃瓦尔德、奥布勒塞特和韦伯联合提出抗议，结果，国王1837年12月12日颁布敕书把他们撤职并驱逐出境了。 
 

注



 从1837年到1842年，达尔曼住在莱比锡和耶拿，研究历史。撰写了他大部著作，1842年被聘为波恩大学历史和政治教授直至1860年逝世。

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会议中，达尔曼是宪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成了一位出名的为争取在普鲁士权威下的全德统一而斗争的热情战士。他这个目的失败之后，就回到波恩，晚年专心撰写政治小册子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青年学生。

正如佛特明确指出的那样，达尔曼在政治上是一位“像麦考莱那样的辉格党人”；他赞同君主立宪。他写的《英国革命史》（1844年）和《法国革命史》（1845年），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些著作只有宣传上的价值。他的立宪主义是空想的，不现实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德国人所特有的；例如它不是竭力保证人的独立和自由，只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德国人最需要的是强权而不是自由，而且，除了利用王权达到这个目的以外，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 
 

注





显然，无需认真地把达尔曼看作历史家，但是作为教师和鼓动者，他还是高于任何人的。他对德国青年的影响极其巨大。他是一个严肃认真、仪表堂堂的人，他的头是“共和时代的罗马式的”，双唇紧绷，激动的闪亮的眼睛，在听众眼睛里他是一位爱国主义宣传家。他的话总是坦率的，道德的，武断的。据崇拜他的济伯尔说，他从不首鼠两端。在达尔曼眼里，事物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只有一个是对的：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 “他体格强健，威风凛凛，眉毛浓重，目光忠厚；不论谁看见他，都会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人绝对忠于职守，是无限的独立自强和充沛的力量的源泉。”尽管达尔曼的讲演内容，正如济伯尔坦率地指出的那样，“并不能说丰富”；但这情况并不致有损于他这位爱国主义者的口才。 
 

注





1830年达尔曼出版了一本德国主要史料和权威著作概论，以帮助格丁根大学他的学生们学习。不久之后，这部著作即被广泛采用，1838年又出了第2版。这一版又加上大量新材料。在其后30年中，尽管史学中有长足进步，但并未再出其他版本。于1869年问世的第3版，列入了2800部书目。1875年，惠芝出版了名义上是这部书第4版，实际却是一部全新的著作。整个编排更有系统，并由于分期较长，更为清晰醒目。虽然删除了许多陈旧过时的著作，但引用的书目数量却有很大增加。1838年达尔曼增加了700多本书，第4版又增至3215个。惠芝对期刊文献特别注意。由赫尔曼·黑林和许多合作者编辑的第9版于1931年问世。其中有16337个分类项目，大多数项目都有连在一起的好几个篇名，无疑是现存最完备的全国性的书目提要。

玛克斯·洞刻（1811—1886） 
 

注



 是兰克的学生，在政治上很活跃，但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一部九卷本《古代史》。希腊部分写到伯里克利 
 

注



 之死。这部书是根据别人发现的新材料写的，此外并无可取之处。他虽曾在兰克的研究班受过训练，但他既不能也不愿意批判地使用史料；他也没有看到许多古代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他缺乏这样的洞察力。

1859年洞刻（和他的朋友特雷新同时）在柏林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俾斯麦便任命他为负责出版事务的国务大臣。1866年他当了普鲁士驻加塞尔行政委员，次年任普鲁士档案馆长；他以这项职权改组了各省档案库。在他去世前那年，即1885年，被提名为勃兰登堡的史官。这样，他的科学事业就因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务而受到损害。 
 

注





1867年2月，在兰克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的纪念会上，亨利希·丰·济伯尔（1817—1895） 
 

注



 以“忠实弟子”的口吻向这位德国史学界魁首奉献阿谀之词。以这样的态度承认自己受过兰克的恩惠、曾在兰克的研究班里待过两年的人，后来却变成和兰克决裂的弟子当中最出名的一位。济伯尔与其说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政客，后来他成了史学界称为普鲁士学派的首要代表。他生于杜塞尔多夫，是一位有自由思想的普鲁士官员的儿子。他的早年处在典型的莱茵地区的环境中：政治上是自由主义，思想上是法国派，生活方式是上层资产阶级的。他和另一位莱茵省人卡尔·马克思所处环境之相似简直达到惊人程度。假如济伯尔在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没有发现埃德蒙·伯克 
 

注



 的话，他的前程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事实上，他可能会走上马克思的道路。但是，他认为伯克拯救了他，使他免于在“抽象的过激主义的枯燥无味的荒原中”受困。

1841年济伯尔出版了《第一次十字军》，这本书是兰克研究班的人写的最富批判性的作品。在三年之后的1844年，他在波恩大学当了教授。1845年应聘去马尔堡大学；1856年在兰克推荐下前往慕尼黑大学，后来由基则布勒喜代替了他在这里的职务。从1861到1875年他又回到波恩。后来，普鲁士一届政府因感激它的这位最有效能的代言人，任命他为档案馆长。在这些年里，他在政治、学术、新闻等方面的活动异常丰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使这个强大的霍亨索伦国家合理化并促进其发展。正如阿克顿提到济伯尔时所说：“他的著作成了帝国主义的头号典籍，他出力把一些著名历史家组成一个守备队，他们炮制出普鲁士的和他们自己的霸权。现在他们像据守要塞那样霸占着柏林。” 
 

注





甚至在他的早年时期，济伯尔就已流露出一位政客的性质。他很冷静——只有牵涉到他的爱国主义的地方才例外——有心计，老练。他认为历史是政治的工具。他批评兰克的超然态度，主张德国历史家应当有一颗“民族良心”。他说：政治是“学者的天职”。


〔济伯尔的弟子玛克斯·布丁格尔记述说〕1847年4月间我为济伯尔讲的课写报告时，他才29岁。他苍白瘦削，我觉得他似乎老得多，而且他那时已经当正教授三个学期了，因此，对赫森〔这是在马尔堡〕学生团体来说，他显得老一些反而更好。当我告诉他，我愿意学历史时，他把史料和辅助工具之间的区别为我作了深入的分析。我听他讲着，感到惊异而深刻，当时他站在那里，春天的阳光把他照得很亮。他可能已注意到我内心的激动，因为他突然劝我说，一个人不应当连续不断地把全副精力放到历史的研究上；说他自己曾在兰克的指导下，用学习音乐和化学的办法，保持自己头脑锐敏。于是我当了他的学生，并且在三个学期内熟悉了他那些历史观点。他曾在1874年夏天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已经从我身上学到熟练的剃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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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夏天他对五个（有时是四个）学生讲的第一个课题是1815至1830年的德国史，有自由主义倾向，但实际上许多意见是保守的，特别是普鲁士式的，课后接着是一次座谈。 
 

注






这段文字很重要，因为一般都说济伯尔只是在1848年所谓的革命以后才变成一个保守的亲普鲁士派的。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他代表马尔堡激烈反对建立德意志共和国。济伯尔讽刺地记述他在马尔堡一次公共集会上如何发言“反对平等的普选；有主权的人民捣毁我的窗户，群众每次开庆祝会时都一再地以此取乐”。

1848年的经历加深了济伯尔的保守倾向，并把他进一步推向右翼。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最初那几年里，退出政治活动，专心研究历史，但他不再研究中世纪，他抛弃这个科目和弃绝他的老师兰克同样坚决。他决定献身于另一种工作，这项工作将会向他的同胞们表明，搞过激主义和闹革命会招来多么可怕的危险。济伯尔在一段文字里极其清楚地解释了他这种态度：“我将献身于科学研究，但不搞罗马帝国时期。革命年代的风暴把我的历史研究推到其他方向，在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当然并没想到我开始的是我一生的主要著作。1848年的过激派显露出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倾向，于是我想到写一本小册子，以便说明这种东西（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大革命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这是非同一般的认账，对受过兰克学派训练的人说来就更是非同小可。济伯尔当然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不知道他这本“小册子”会写成五卷，而且会花费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1853—1879）。然而，我们却在这里看到济伯尔流露了自己的思想，即借助历史方法、历史资料和历史的威望，处心积虑地丑化法国大革命，以便阻止过激主义在德国传播。在这件事情上，他得到当局慷慨支援，欧洲那些保守政府，特别是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政府允许他自由地利用它们的档案。 
 

注





济伯尔的《革命时期史》（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的确是一部出色的著作，尽管倾向性很大，而且并不像路德维希·豪则 
 

注



 说的那样是什么“划时代的东西”。 
 

注



 应当记住，济伯尔在学术上已经变成一个反对自由主义，拥护纪律、秩序、中庸等普鲁士思想的人了；所以任何革命对他的意识形态说来，都是令人厌恶的。不过，他还不是特赖奇克那样的反动派，也不像特雷新那样的气量褊狭。济伯尔的头脑锐敏而稳健，他试图在革命和反动之间开辟一条道路，希望教育他那些“无祖国的人民”，使他们知道一个集权的、不过激的民族国家如何明智、如何必要。而法国革命则恰恰是一个反面模式，从中学到怎样不做
 这些事情。

因此，当人们看到济伯尔在他的《革命时期的历史》里有一个颇富创造性的着重点，就不至于感到奇怪了。他既不写巴黎，不写法国人的冲突，也不写革命的社会含义，反而用他这部庞大的著作——部头之巨大确实吓人，而且几乎完全是根据经过批判地选择过的档案资料写的——描写受到这次大动乱影响的欧洲各国。济伯尔认为，法国革命的巨大重要性在于它对欧洲其余地区的影响，他以锐敏的洞察力把这些地区当作一个整体描绘。有重大意义的，并不是吉伦特党人在国民会议上发表的言论，而是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如何影响别的国家，例如波兰被瓜分，俄国领土扩大以及古老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必须承认，这样写法是最好的历史叙述，而且在扩大德国学术眼界方面作出很大贡献。

济伯尔的学问尽管十分渊博，但他论述革命人物和事件时并非宽宏大量。凡是有可能的地方，他总是贬低其重要性。诚然，他承认革命加速了封建主义的崩溃——“如果用和平的手段把腐朽的封建主义垃圾清除掉，在半个欧洲可能都须要经过一个世纪之久。”但在说这类话时，他总是并非心甘情愿。他对法国革命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冷嘲热讽，坏话说尽。他对革命的理想和目标的那种轻蔑和嘲弄真无愧于伯克的门徒。在他看来，人权宣言是“不屑智者一顾的琐事”。他批评“那些幻想用希望和热情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或完成一次革命的笨蛋”。


〔他说〕在自己的论述中竟然企图以在投票中占多数的办法制定法令，规定“正义”和“自由”的含义、再没任何事情比阅读他们这些文章使人更痛苦、更讨厌、更可耻的了。……他们为了按照自然法则而建立国家，竟用不知疲倦的热情把历史传统的最后痕迹都摧毁了。


济伯尔竟然用这样一些话描写文明世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是无比重要的这件大事，当然有他深思熟虑的目的。他是在千方百计说服德国自由主义者，要他们相信法国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警告他们千万不要仿效易于冲动的法国人。

在撰写法国革命史的同时，济伯尔还忙于政治活动，他虽然站在霍亨索伦家族一边，但在普鲁士国会里他却反对俾斯麦，而在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他极其痛恨的一个国家——之后，这个胜利却使他突然成为这位宰相的热情追随者。济伯尔这时已成了所谓民族自由党人的领袖，并且受到俾斯麦的充分信任。1870年的胜利 
 

注



 使他感动得流泪。对这位一向沉默寡言的人说来，这个光荣真是太大了。他惊呼：“将来人们怎么生活呢？人们将从什么地方再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呢？”然而，留给人们生活的东西还是有一些的。1874年，他当了帝国会议议员兼普鲁士档案馆长，他以不少时间监管资料汇编的出版工作。

济伯尔暮年撰写了另一部历史巨著，《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史》，这部书根据的材料在封面上已标明，“主要是普鲁士国家文件”。前五卷于1889年，后两卷于1894年问世，写至拿破仑三世为止。在俾斯麦的鼓动下写成的这部书，济伯尔在序言中坦率地承认，是以“普鲁士和民族自由党”的观点写的这出政治大戏的主角是俾斯麦，虽然威廉一世皇帝在书中也受到尊敬。在书中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这位伟大的宰相并非栩栩如生。济伯尔和兰克不同，他没有画家的手笔，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同情心太少了吧。正如基兰指出的，济伯尔描绘的人物夸张，迂腐，而没生气。 
 

注





济伯尔并不是光芒四射、风趣横生的人。他的性格倒像个办事员。他顽固坚持自己的信念。伊立克·马尔克斯说得很对，他“既没有像兰克那样的雄伟的人品和不朽的崇高的智慧，也没有达尔曼的狂热和力量”。施穆勒尖锐地指出，因为济伯尔既是历史家又是政客，他能够看清重大问题并把它实事求是地解决。 
 

注



 他有发现关键事物的本能。但人们不得不说，济伯尔把他的信念和他的科学混淆起来了。他深信自己的科学方法正确无误，因而他也相信他那些主张都是自己的方法产生的结果。济伯尔认为，历史实际上和自然科学同样明确。他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只不过是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真理”将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历史科学有能力洞察完全正确的知识（Die historische Wissenschaft ist fähig，zu völlig exacter Kenntniss vorzudringen）。 
 

注



 这个结论幼稚得令人不能接受。

最后，济伯尔对史学一项永久性的贡献，即，《历史杂志》的创立也必须提一下。在这个历史期刊问世之前德国还出过两种期刊：一种是兰克主办的《历史—政治杂志》另一种是阿道夫·施密特主办的《史学杂志》（1844—1848）。兰克办的那种由于投稿人太少而未能继续下去，施密特的刊物也被1848年的起义扼杀。济伯尔于1859年创办的《历史杂志》则是德国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1848年的失败在德国知识界引起大量“灵魂探索”；愈来愈多的历史家被吸引到民族运动中。最后，主要是由于兰克的工作，德国已产生大量历史家，足以维持一个学术刊物。

《历史杂志》完全是兰克的学生们办的，他们这位年迈的导师本人一直未曾插手。济伯尔希望《历史杂志》将成为德国历史家全国性的机关刊物，将影响德国的“生活、舆论和一般教育”，最后他还希望它将使史学像“20年前的哲学曾起过的作用那样”在德国起作用。简言之，《历史杂志》要成为济伯尔和其他历史家支配他人的欲望的工具。

《历史杂志》只出版“和当前生活有某些联系”的材料。梅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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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述说，当1893年济伯尔把主编这个职务让给他的时候，他曾向济伯尔表示怕他自己不能胜任，因为他的知识范围有限，对议论他并不了解的事情的那些文章，他无法评定。济伯尔安静地回答说：“那样的事我也不能办，如果你检查每篇文章，看它从头到尾是否完全一清二楚、考虑是否周到，……十之八九你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了。”梅内克的结论是，“实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济伯尔本人忙于其他事情，把期刊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几位能干的青年——克路克霍恩、华伦特拉普、摩林布雷歇尔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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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只保留在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历史杂志》也许已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历史刊物了。 
 

注





在济伯尔暮年，史学走上了一条使他失望的道路。他在有生之年尽管已看到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但他也看到一种新现象，即唯物主义思想已占压倒优势。在哲学上，济伯尔是唯心论者，他觉得唯物主义是最使人头痛的事情。他嘲笑说，“这简直是工会式的历史科学”。这种新兴的过激主义使他伤心和使特赖奇克伤心的程度一样。我们不妨从济伯尔去世前数周写的一封信里引一段话作为他的悲观情绪的一个例子。


我仍同意特赖奇克的意见：时事是强有力的人物所创造的。人民群众并没干什么；广大人群感受到迫切的需要；受过教育的人们从中抽象出将来的理想；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潮流继续高涨，创造出各式各样应有尽有的有用的细节或无用的东西，最后变成似乎是不可抗拒的东西。但发生的事情……以失败告终。直到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他不但能够像任何人那样认识时代趋势，而且能够抓住正确的手段实现这些理想。在德国统一这件事情上，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但在社会改革这个问题上，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它的俾斯麦呢？依我看，社会改革目前正处在和1844年以前德国统一运动一样的阶段：只是一些令人赞叹的努力，含糊不清的夸张和错误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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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集团那些非兰克派人士当中，约翰·考斯道夫·特雷新（1808—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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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位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和莱茵省人济伯尔，荷尔斯泰因人达尔曼以及撒克逊斯拉夫人特赖奇克等人不同，特雷新按出生地和世系说都是普鲁士臣民；他父亲曾在霍亨索伦部队中当牧师。特雷新还在另一个方面和普鲁士阵营中他那些同事不同，他更近似一位哲学家。

他八岁时父亲去世，成了孤儿，年轻的特雷新受到教育，是由于朋友们慷慨相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他在14岁在什切青大学预科时，便以课余教书养活自己。他经常营养不良；他的穷困的母亲给他送去的食用脂肪，他常常用来点灯。1826年，他得到了大学预科的文凭。在古代语言、法文和数学方面成绩良好，但他的历史和希伯来文分数很低。失败把这个绝望的青年推到自杀的绝路，但他看到母亲需要自己供养，又决定继续走上自己的前程了。

特雷新前往柏林时身无分文，住在他父亲的朋友科普克家里，此人是兰克的学生。这个18岁的青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和语言学系注册，主要是语言学系的学生，他没有选过兰克的课。在以后那些年，两人在柏林大学成了同事，但关系淡漠。特雷新的老师中有朗格、拉哈曼和教语言学的本哈第；立特教哲学史，斯图尔教神话学和历史哲学；卡尔·立特教人种学和地理；维尔肯教中世纪史；干斯教近代史；波普教梵文。每学期他都听伯克和黑格尔的课。这件事可以说明特雷新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为什么很熟悉，1829年他通过助理教员考试，在黎明修道院大学预科当了教师，当时基则布勒喜还是这里的学生。

这位青年语言学家在这个学校教书时写了一部亚历山大大帝传作为博士论文，还作为一位讲师在大学讲课，按通例不拿薪金。比他小六岁的基则布勒喜当时是柏林大学学生，是第一批听特雷新的课的学生之一。基则布勒喜回忆说：“我既被这个题目也被这位青年讲师吸引住了，我在大学预科就认识他，虽然我并没当过他的学生。他讲他那些材料的新鲜方法迷住了我，所以在以后各学期，他的课我从来都没有缺过。”

特雷新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及其续编《亚历山大的继承人》（18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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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由于作者没有受过历史方面的训练而受到批评，但基尔大学却因此聘请他当了历史教授，薪金为1200退勒。就像达尔曼、惠芝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情况那样，基尔大学也把特雷新培养成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在这个接近边疆的城市里，他对古代已失去兴趣，开始献身政治和近代史。他在这个德国民族主义的前哨阵地上，燃烧起了对德国统一的热情。他再也不是单纯研究古典的人，不仅是一位院士，而且是个热火朝天的活动家。1845年他写道：“我们太懒散、太骄傲、太抽象了。对学生们来说，我们现在的主要功劳就是填喂香肠，我们不该再这么干了，我们应当点燃科学顶峰之火，以便为在黑暗的山谷中摸索的人照亮道路。”这个思想导致他放弃古代史，改教近代史，以便激发学生们进行爱国活动，并在他们身上唤起民族统一的热情。他转变后在写作上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是《论解放战争 
 

注



 的讲稿》（Lectures on the Wars of Liberation
 ）的出版（1846年）。基则布勒喜评论说：“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普鲁士爱国者，他已确信德国除了和普鲁士联合以外，没任何其他解救办法。”

特雷新作为荷尔斯泰因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被选入法兰克福国会。他深信德国的前途应由普鲁士决定。因为，用阿克顿爵士的话说，普鲁士有“强大的军队”。因此特雷新极力主张德国“并入”普鲁士，而普鲁士也要把它的军队、行政和财务系统置于新帝国控制之下。他说：“霍亨斯陶棻诸帝留下的空位属于霍亨索伦王室。”

1851年，特雷新前往耶拿大学，在那里训练了许多专心的学生并吸引了许多听众。他办起研究班、讲授从宗教改革到法国革命的近代史，普鲁士史和历史方法论。虽然他实际上放弃了古典学术方面的工作，但他那个研究班上出现的许多问题除和近代普鲁士史有关外却也和古代希腊文化有关，不过，他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都用在他的大作《普鲁士政治史》上边，其第1卷于1855年问世，第12卷（只写到1756年）出版于1886年。1859年特雷新愉快而自豪地接受了柏林大学的聘请，一直在该校待到老死。他也像他的同事如蒙森等那样，是一位多产作家，觉得在书桌上花15个小时不算什么。他的骨髓都可说是普鲁士的，他坚定地支持普鲁士军事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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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普鲁士政策史》是一项出色的成就。这本书全部都是根据文件写的，特别是在普鲁士档案馆里找到的那些文件，在达尔曼以后、济伯尔以前，他担任这个档案馆的馆长。单单从这一个方面看，这部书现在还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在他的思想完全普鲁士化以前的青年时代写的《亚历山大大帝传》里，他就已经把马其顿当作古代普鲁士，把腓力当作俾斯麦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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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面对着普鲁士的兴起这个题目，特雷新就把他全部渊博的学问、辩才和热情用来说明普鲁士先天就注定承担起振兴德国的使命了。

普鲁士史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既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它也不是从内部有机的生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典章制度的历史。普鲁士国家只是由军事和行政法规拼凑而成的躯体。普鲁士也不是从先前的情况有机地发展起来的东西，而是德意志帝国的解体和波兰的衰退的残余形成起来的。近代普鲁士就是从这些废墟上构成的。然而特雷新却狂妄地以其沙文主义思想把普鲁士王国的来源和发展说成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他发现其核心是勃兰登堡边区——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本来是斯拉夫人的，只是后来才日耳曼化了。他巧妙地把普鲁士历史编织成表面上看来像是德国民族史的一张网，并常常把一些事件说得好像欧洲的政治是围绕着柏林旋转的。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人民仅仅被当作壮大霍亨索伦王室力量的材料使用。

我们一检查历史事实，普鲁士学派论点的荒谬就暴露出来了。在腓得烈·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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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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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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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下的普鲁士，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德意志使命”。当时普鲁士的政策常常误入迷途、半途而废。尽管霍亨索伦王室为普鲁士国家做了不少事情，但他们事实上仍然是霍亨索伦王室。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1795年竟然放弃莱茵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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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把1813—1814年间解放战争的英雄们拖到自己的法庭里加以审判的根由；也是在史盘道和刻普尼克为德国青年提供了让他们亲眼看看的表演，说明为什么为德国的自由而死易，为它的自由而生难的道理。这也说明为什么腓得烈·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德国皇帝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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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历史家泰恩非常赏识德国的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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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年在和卡尔·喜勒布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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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谈话中，他这样总结了普鲁士学派的主张：


〔这些德国人说〕我们使欧洲面目一新，在4世纪和5世纪，我们用入侵的方式把世界从罗马的腐败和古代的衰朽中挽救了出来。……16世纪，我们创造了新教——一种道德上的革新。……业已成长壮大的诸民族……摆脱了罗马的枷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自由思想遭到窒息。……近60年来，他们所有的书籍，所有的历史学、语言学、人种学和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已告诉他们〔德国人〕，说他们是上帝选中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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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部书是用一种难以置信的夸大其词的散文在一个不可捉摸的抽象的平面上写成的，缺乏人物描绘、逸闻和人性色彩。在意识形态上特雷新是黑格尔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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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连续性和发展当作一种神圣不可抵抗的过程加以强调。他完全忽视经济和社会情况，认为纯粹的唯心主义不应当被那些世俗考虑伤害——在这方面，他也是他的老师黑格尔的一位当之无愧的学生。

特雷新在一本名为《史学纲要》（Grundriss der Historik
 ）的小册子里把他的更有条理的思想表达了出来。其英译者把它称为当时“最有分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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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位法国批评家却毫不留情地把这本书说成是“用德国的莫名其妙语言写成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伤脑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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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雷新说，在自然界的向上和向前的运动中，历史发现了自己充分的用场；历史科学是体验、经验和研究的结果；历史方法的本质是通过研究达到理解。人的本性通过其内在过程表现出来。“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种宗教等等加在一起的影响，只是绝对整体的一种表现”。在多种目的继续不断地推动下的精神世界处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状态，“随着人类使自己成为永恒的过程而不断向前”发展。在精神世界中，这个运动的互相接连的诸阶段便是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历史的知识即历史本身”。历史事物的真理存在于精神力量之中，犹如自然界事物的真理存在于自然“法则”——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法则等等——之中那样。历史事物就是这些精神力量变成现实的永不休止的过程。所谓历史地考虑问题，意思就是在现实中看到由精神能力所取得的真理。

我们不妨以特雷新给国家和自由（德国形而上学喜爱的两个词）下的黑格尔式的定义作为对他的评论的结束语。


国家就是一切精神成分的总合，是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有机体，亦即这些精神成分的共同家乡和栖息地，迄今为止，也是这些精神成分的目的所在。……因此，在一个国家和一切国家的生活中，权力是本质的东西。……权力法则在政治世界中有效，犹如重力法则在物质界有效一样。……国家并不是它所包含的那些个人的总合，也不是从他们的意志中产生的，也不是根据他们的意志而存在的。



历史运动的生命脉搏是自由。“自由”这个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它的意义基本上只是消极的。自由的真正意义就是不受阻挠地加入道德诸范围之一中从事生活和工作，不受另一范围的干扰或阻挠，也不被排斥于任何范围之外。


普鲁士学派最年轻、最著名的代表是亨利希·丰·特赖奇克（1834—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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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他的崇拜者特雷新不同，他在血统上不完全是德国人。他的祖先一半是撒克逊人，一半是斯拉夫人。一位崇拜他的朋友这样写道：“他身材魁伟、宽肩膀，黑头发，黑面孔，一双深沉的黑眼睛，时而睡眼惺忪，时而目光炯炯——俨然斯拉夫式。他那黑发浓须……和活泼的示意动作，使他的斯拉夫血统无法掩饰。” 
 

注



 他并非日耳曼血统这一点应予强调，这不只是因为霍亨索伦王室这位最热情的拥护者原来是一个“外国人”这个离奇现象，而且因为这就把他放在自己的经历和家庭关系的对立面了，这情况又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举世瞩目的缺乏平衡。

特赖奇克生于德累斯顿，是一位撒克逊将军的儿子。虽然他早年的环境是“地方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但在十几岁时他便表现出民族主义和要求统一的感情。在幼年耳聋后，这个年轻人就把自己的尚武精神以战斗诗歌发泄出来。但是他注定成不了一位诗人，这主要是因为他第一部诗集无人赏识。他曾在莱比锡、蒂宾根、格丁根、波恩等大学读书；在波恩大学时曾受达尔曼影响。特赖奇克追述说：“他说我应该为祖国效力；当他带着锐利的目光向我伸出他的手时，我立即满怀壮志，意识到我有多少事情要做。”特赖奇克下定决心成为一位历史家，于是前往海德堡大学，受到豪则的爱国思想的谆谆教导，这与过去达尔曼对他的教导颇为相似。

1858年，这位有才华的青年爱国诗人在莱比锡大学当了讲师；并于次年出版了他的《社会的科学》（Gesellschaftwissenschaft
 ）（莱比锡，1859年）。特赖奇克在他这部书里设法证明政治（普鲁士的政治）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并证明“国民生活的每种努力的成果总是倾向于改革，这些改革同时既是政治方面的，也是社会的和宗教方面的”。这部书从根本上说是主张德国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起来的一篇论文，却自称是以“科学的方法”证明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壮大、证明诸小邦“在社会学上的”劣势——“在那些小邦里，君主制只不过是笨拙地模仿他人而已”。

从1858年到1863年特赖奇克一直在莱比锡；1863年前往弗赖堡，在这里一直待到1866年，然后就应聘去基尔大学，1867年在海德堡大学当教授；最后在柏林大学从1874年教到1896年去世。从1871到1888年间他在联邦议会当议员，是俾斯麦的一位拥护者。1886年兰克去世后，特赖奇克就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家史官。

从特赖奇克的影响看，必须从三个方面来研究他：即作为一位教师，作为一位政治鼓动家和作为一位历史家。作为一位讲师和演说家，他不亚于达尔曼。特赖奇克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他以热情洋溢的口才触动广大听众的心。他那滔滔不绝的辩才把听众征服，使他们注意不到他那又沙又粗的尖叫声音——聋子的声音——也看不见他那急速摆动的、“好像因某种神经病发作”而颤抖的脑袋了。他以一位鼓舞人的先知所具有的全部信心进行说教，无非是一统一德国如何光荣如何强盛；那些非日耳曼人多么堕落、多么低劣而已。

特赖奇克在海德堡大学的听众之一是第特立喜·社斐，他在这位大演说家去世九年后在柏林大学当了历史教授。他记述说：


特赖奇克只讲授近代史。……德国青年在他身上看到德国那些理想的体现；他是受人鼓舞而主张德国统一并以这个思想鼓舞别人的宣传家，他那清楚而坚定的政治见解就是他的确实可靠的向导。听他讲演的人比听别人演讲的多得多。实际上，他每一句话都是对世界的一句判断；这一事实吸引的人多，排斥的人少。他的坦率令人神往。……我觉得从费希特的时代以来，任何德国教授在学生们心上留下的印象大概不至于比亨利希·丰·特赖奇克留下的更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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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赖奇克以讲课，演说，写文章等形式传播的政治思想，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家的思想，还不如说是一位特殊辩护者和鼓动家的思想。 
 

注



 对这些东西如果说什么好话，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加任何掩饰的直言不讳的政治弹药而已。他嘲弄客观性是“惨白的”、没血肉的东西，他坦白承认他的“爱国主义千倍于他的教授工作”。他追随黑格尔，宣传国家的绝对优越性。“国家并不是一个艺术学院或证券交易所；而是权威”。他常常鼓吹，“国家就是为了进行攻击战或防御战而联合起来的社会”这种“严酷而可怕”的学说。特赖奇克在现实主义方面超过霍亨索伦党，在猛烈方面超过纳粹党，他坚决否认国家建立在属民的同意或善良意志之上的说法：“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不管愿意不愿意”。国家向它的臣民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你们非服从不可”。

这种国家观念必然产生两种结果：第一，只有强大的政府，才值得尊重；第二，战争是强国的最大利益。特赖奇克对德国诸小邦和人民的无限痛恨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位热情的爱国者满口谩骂、诬蔑不幸的非普鲁士人。在他看来，他们都是“下等日耳曼人”，“市侩庸人”，“他们的腐败臭气冲天”。1866年，他在文章中说：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被消灭的时刻业已成熟，而且已经过于成熟了”。以排山倒海之势广为传播的这类思想，大规模地为俾斯麦统一德国铺平了道路。

至于战争，特赖奇克认为它是人类最高尚的行为。“应当把战争看成上帝规定的秩序的一部”。源于“人类的罪恶和激情”的战争具有其真正“道德庄严”。


我们生活在一个好战的时代；那种过分感情用事、慈悲为怀的判断事物的方式业已退居幕后。……全世界一切和事老将永远不可能使所有政治势力得到意志上的统一，在它们的意志得到统一的那一天之前，只有战刀才是唯一的仲裁者。通过战争过程本身，我们业已学会认识战争在道德上的庄严伟大，而在浅薄的观察者看来，这些过程似乎是凶残而无人性的。战争的伟大恰恰就在于乍一看它似乎是恐怖——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自己的国家愿意克服人类自然的仁爱之情，屠杀并未伤害过自己的那些同胞，甚至是他们作为英勇的敌人而敬佩的人。人们不但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还要牺牲自己灵魂上的自然而正当的本能；为了爱国，他必须献出自身的一切；战争的庄严伟大正在此处。……懂得历史的人也懂得，在全世界取消战争就等于打碎人类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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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赖奇克对战争的歌颂在德意志帝国得到热烈反应，他这种感情并不是没有深远的动机的。作为容克地主统治下的君主国的代言人，特赖奇克说出了当时在军界流行的意见：武力征服是必要而称心的。纳粹以前的这种理论竟然说，把文明给了欧洲的就是德国人。特赖奇克问道：“是谁首先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莫斯科人自己的民族的广阔前景指给他们看的呢？哥本哈根就像诺夫哥罗德那样，都是德国的。”没有一个罗马人或法国人问过特赖奇克，到底是谁把文明给予德国人的。他以惊人的不顾历史真实的态度写道：“德国人实现了自从罗马时代以来全世界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殖民运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人应当再次统治欧洲。“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铁的时代。……如果强者治服弱者，……那就是一条无可争辩的生活规律。”德国利用强权即公理这个理论将恢复古代汉萨同盟海军的光荣——这件事偶然地引起和英国海军的竞争，终于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还应当占有荷兰，并摧毁英国的力量。“我们已经和奥地利、法兰西和俄罗斯清了账；还将和英国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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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果然算账了。

特赖奇克作为一位史学家，把一个感情用事的爱国主义者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出来了。他的《19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写至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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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德国学术写作中最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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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他这部书有凶狠的成见和粗野的吼叫，但仍然是一部杰作。它有一切可能的缺点如不公正、偏激、片面、沙文主义、粗暴、毫无节制的激情等等，然而这部叙事史却像一篇史诗那样引人入胜。本质上，他是一位诗人，是把历史当作文学和学术的结合写的；他的文笔比德国任何其他史家都更为光彩夺目。他这部书里的观点和他在《政治学》里表达的那些相同，但其结构较好，更为透彻，学术造诣深透而扎实。这部著作实际上涉及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和艺术，政治和科学，充满生命的脉搏，因为作者具有任何史学家都没有的双重性：他既知道如何仇恨，又知道如何以光芒四射的文字表达自己的仇恨。他承认，“天啊!我的血太热了，当不了历史家。”

确实，按照爱好或科学的一般法则判断，特赖奇克坦白承认他并不是科学的历史家，这是对的，这完全是真实的。但他却是一位光辉的作家，他不管当新闻记者或小说家，本来都是可以成名的。下边引的故意把皇帝弗朗西斯二世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形象丑化的这一段文字可以作为特赖奇克热情的写作风格的一个例证。必须牢记特赖奇克既恨天主教，又恨奥地利人：


会议东道主弗朗西斯皇帝在这些高级贵族中扮演了尊贵的家长的角色，他的演技并不含糊，……这位狡猾的善于算计的人一清二楚地知道当东道主给他带来的种种好处。在前来做客的那些安详的王公贵族们心目中，这位穿着蓝色破旧外套、风度很像一位和气可亲的小资产阶级，一点架子都没有的人物，看来多么动人哪!……他……戴上的那副坦白、诚恳、憨直的奥地利假面具，对他真是恰到好处，因为它正适合他那迟钝的性格和庸俗的爱好。任何人都不曾诱使他产生诚挚的善意这种感情；在这个极其伟大的时代中命运的种种变化忽略了他那痴呆的利己主义，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从未减轻已经宣判的死刑，除非是犯罪者本人请求被处决的；在他亲自监督下对政治犯进行虐待，他亲自决定锁链的重量，亲自决定断食的天数，除阅读截获的函件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愉快的娱乐。他已经死了两个妻子，不久就要埋葬第三个了，以便以无法战胜的平静心情迎娶第四个。……尽管他那冷酷无情的眼睛的表情不怀好意，尽管他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注



 在精神上同属一类，二人极其相似，……但全世界都相信这个残忍而多疑的专制暴君那孩子般的天真。他的政治制度是再简单也没有的了。……他希望永远保持自己的平静，希望永远像一位勤奋的枢密大臣那样尽职，把公文的边缘写满毫无意义的评语，在闲暇时间拉小提琴，剪纸像，油漆鸟笼，并进行其他皇家的消遣。像他的大多数祖先那样，他愚蠢而笨拙，甚至连开始了解一种新的政治思想也完全不能，他认为，一切正在鼓舞着这个新世纪的那些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不外是邪恶和愚蠢，仅仅把它们看成是应受严惩的反对虔诚的大公王室的叛乱。然而，和这种精神上的贫困连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彻头彻尾的乡巴佬的狡诈。…… 
 

注






正如佛特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特赖奇克在德国历史写作上的影响并不大。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是社会舆论。事实上，他的言论在德国得到极其广泛的接受，以致在国外，人们认为他是帝国的官方代言人，也是德国首要战争贩子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有十好几部仇视特赖奇克的书在伦敦出版。特赖奇克本人是普鲁士历史学派最后一位伟大的代表。正如玛克斯·兰兹指出的那样，在他之后，德国历史家就又回到旧时兰克那种非党派性历史的理想。无论如何，德国统一业已完成。在纳粹主义和希特勒兴起以前，已不再需要猛烈的特殊的抗辩或热情争论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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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述特赖奇克的文献资料相当多。参看H.埃刻林，《亨利希·丰·特赖奇克》（莱比锡，1898年）；M.A.穆格，《亨利希·丰·特赖奇克》（伦敦和纽约，1915年）；T.施曼，《亨利希·丰·特赖奇克学徒和旅行的年代》（慕尼黑，1896年）；阿道尔夫·豪斯拉司，《特赖奇克，他的德国命运和国际关系学说以及他的生平和著作研究》（纽约和伦敦，1914年）；W.立丁豪司，《亨利希·丰·特赖奇克的史学技艺》（莱比锡，1914年）；恩斯特·列普兰得，《19世纪德国学术生活中的亨利·丰·特赖奇克》（斯图加特，1935年）；O.阿姆夫立德，《反对特赖奇克》（埃斯林根，1907年）；古奇的书，第147—155页；佛特的书，第677—683页；沃尔夫的书，第242页注释；达尔曼-惠芝的书，第14718—14721和15510页；基兰的书，第254—325页；H.V.彼得斯多夫的书，见《全德传记》，第55卷，263—326页；P.拜留，“亨利希·丰·特赖奇克”，见《德国全貌》，第89卷（1896年），第41—76、237—271页；K.A.V.穆勒，“新闻记者特赖奇克”，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35卷（1927年），第382—412页；关于书目提要，见S.K.帕多弗，“特赖奇克：希特勒主义的先驱”，见《太平洋历史评论》，第4卷（1935年），第161—170页。



[46]
 豪斯拉司的书，第7—8页。



[47]
 第特立喜·社斐，《我的生平》（柏林和莱比锡，1926年），第63—64页。



[48]
 特赖奇克的许多政治论文和短论收入他的《历史和政治论文》（莱比锡，1886—1896年，四卷）；《德国战斗的十年（1865—1874）》（柏林，1874年），和他的《德国的战斗，新丛书》（莱比锡，1896年）。关于他的政治讲话，参看《国会演讲集》（莱比锡，1896年）。他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讲演，在他死后由M.科尼西拉出版，书名是《政治学》（柏林，1898年，两卷）；B.达格对尔和T.比尔合译的英文本，《政治学》分为两卷，出版于1916年。其他英文选译见特赖奇克的《德、法、俄诸国和伊斯兰》（伦敦，1915年）；见A.L.高旺译的《特赖奇克政治演说选》（伦敦，1914年），和豪斯拉司的著作，第137—332页。



[49]
 特赖奇克，《政治学》，第2卷，第395—396页。



[50]
 特赖奇克，《德国的战斗，新丛书》，第349、395页。英国了解到特赖奇克的强烈仇恨，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引起很大反感；特别要参看J.W.赫德兰的“亨利希·丰·特赖奇克”，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2卷（1897年），第727—747页；比较“特赖奇克的政治哲学”一文，见《评论季刊》，第226卷（1916年），第176—195页。



[51]
 莱比锡，1878—1894年，五卷，共3733页；E.保罗和C.保罗的英译本书名是《特赖奇克的19世纪德国史》（伦敦，1915—1919年，七卷）。



[52]
 应该说是最反动的吼叫。——译者



[53]
 奥帝弗朗西斯二世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都属于哈布斯堡王族。——译者



[54]
 《德国史》，第2卷，第10—11页。



[55]
 普鲁士历史学派所鼓吹的反动思想事实上是纳粹主义的前导。——译者




第八编 19世纪法国和英国史家





第四十四章 法国史家（1814—1848） 
 

注







19世纪法国史学中压倒一切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革命。法国历史家都是1789年至1815年间使法国剧烈震动的那种狂热和思想的继承者。对于经历过第一共和国 
 

注



 和第一帝国 
 

注



 那许多苦难和光荣的一个民族来说，这次革命并不仅仅是政府的改换，而且是生死攸关的现实，是达到民族心理大转变高度的那种大动感情的经历。1815年的法国是个业已疲惫不堪、精力衰竭、经受过深刻震动的国家，但并未完全败北；在执政府和帝国统治下那些几乎达到英雄史诗高度的伟大成就使她从内心深处感到无限自豪。不过，为巩固这些新传统使国家达到平稳安宁的境界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

对法国人说来，革命无论曾经出现过或者没有出现过，有一件事情是存在的：它是伟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人们在书本上读到的故事。这个国家不仅在左右一切的意识形态上和基本制度上以崭新的面目出现，而且已经有了许多积极活动的人物，或是作为雨果那样的诗人，或者作为米细勒那样的历史家，亲自充当这个伟大传统的继承人。直至19世纪最后那25年，还有许多在政界、文学界著名人物亲自记得革命和拿破仑，这是很重要的事实。只举三个例子：基佐生于革命前两年，活到1874年，亦即活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和基佐同年去世的米细勒生于拿破仑任第一执政的前一年，拉马丁生于大革命的第二年，死于拿破仑三世垮台的前一年 
 

注



 。法国诸作家的长寿可能和这件事有一定关系，但是这个由活人形成的连环在塑造19世纪法国那些思想和运动方面还是很重要的。

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很少历史写作；它正忙于创造历史，无暇撰写历史。皇帝也并未鼓励像历史写作这类动脑筋的（有时是批判的）学术上的奢华。只要历史家对他本人歌功颂德他就不管他们别的闲事了。这位皇帝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浪费时间研究过去，特别是研究他的对手波旁王室。如果历史家愿意撰写，他们就应当暴露法国古代君主制和教会的弱点。 
 

注



 换言之，历史写作必须从反波旁、反教会的观点出发，以显示拿破仑的光荣更为伟大。很少学者愿意干这类事情。

在拿破仑垮台后，在写作上出现强烈的朝浪漫主义发展的运动，在史学上出现的是民族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实际上倾向于汇合成一个潮流。几乎可以这样说，文学已稍稍带有历史性，而历史则成了生动的文艺作品。对不久前发生的那些大事件仍然心有余悸，于是人们就逃到远处和虚幻中去寻找避难所了。各王朝的更替，各王国和共和国的兴衰，引起人们对不久的过去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导致对遥远过去的研究。文学和历史写作携手并进，二者都想解释、证明、了解现世，也有的是想逃脱现世——这一点并非最不重要。小说家兼诗人维克多·雨果写了两部半历史性的著作 
 

注



 。诗人拉马丁写了一部吉伦特党人的历史，米细勒的内心一直是诗人，在技术上却是小说家。历史传奇成了法国最流行的写作形式。

然而，如果把浪漫主义看成表面潮流，那么它下边存在的暗流就是保王党的极端保守和天主教的反动。后者有两派：一个是教会政治反动学派，一个是天主教浪漫学派；后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夏多布里昂 
 

注



 。他的《基督教的精髓》（Génie du Christianisme
 ）（1802年）是浪漫主义的圣经。 
 

注





前面提到，浪漫主义最早的苗头是在德国出现的，这主要应归功于赫尔得的影响。有些人说把浪漫主义引进法国的是得·斯塔厄尔夫人 
 

注



 的《德意志论》（1810年），这是错误的。在复辟时期的法国写作中，几乎没有模仿德国任何东西。流行的外国文学是英国文学，而不是德国文学。海涅 
 

注



 和芮农 
 

注



 是最早把德国思想介绍到法国来的。 
 

注






〔1820年奥古斯丁·提埃里 
 

注



 写道〕我相信，群众对历史比对任何其他严肃的读物更为爱好的时刻业已到来。文明的规律也许就是这样：在一个被各种思想搞得激烈动荡的时期过去之后，便出现一个被事实推动的时期，也许因为对过去的诽谤太多了，人们听厌了，如同听厌了对一个不认识的人的诽谤那样。……许多人读了沃尔特·斯各脱 
 

注



 的小说，就把思想转到中世纪，不久以前，他们又腻了，不再理睬中世纪了；假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在阅读和撰写历史的方式上出现一次革命的话，那么〔斯各脱〕这些作品表面上虽琐屑轻薄，但它将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这次革命作出贡献。 
 

注






提埃里自己在制造对历史的爱好方面很积极，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先知。继传奇时期而来的是一个文献收集时期，而文献收集时期又被一个历史阐释时期所取代。在历史兼政治家基佐的激励下，为出版历史文献的一些委员会组成了，而且在政府财政支援下，他们出版了成千上万的文件，有数百卷之多。巴黎和各省的档案馆都被细细搜寻，“所有未曾刊出过的重要历史文献，如手稿、特许状、执照、编年史、回忆录、通信，甚至哲学、文学或艺术等等著作都翻遍了，只要对人们还不知道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风俗和社会状态某一方面有所揭示的东西都要。” 
 

注



 和这次朝文献史方向发展的运动有关的是1821年著名的古文书学校的成立，目的是训练一些古文字学者、书目提要编者和图书管理人员。多年来它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这类学校，曾培养出一些在这方面最出色的技术人材，如启希拉 
 

注



 、拉兰、部耳奎洛特和希姆利等人。在19世纪80年代，一位比利时学者把它说成是“一座举世无双的学府”，“在巴黎能够找到的提供最扎实、最完备的真正的科学的历史教学的一座学府”。 
 

注



 在这个时期末期，其他历史学校或机构也建立起来，各校都有自己的出版物。

为浪漫主义式的历史定出模式的人是奥古斯丁·提埃里（1795—1856）， 
 

注



 他是在师范学校上学的穷孩子，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理想家，有一段时期，他是圣西门的秘书和“养子”。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列传》（Les Martyrs
 ）引起他对历史的兴趣。他曾热情拥护七月革命 
 

注



 。这次革命进一步刺激了他对历史的热情。但在革命爆发前，他就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而且已使他成名了。

提埃里在他的《历史研究十年记》（1834年）里叙述了1817年至1827年间他的学术经历，这些年正是他撰写英法两国人民的历史的时期 
 

注



 。他最出名的著作是《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这部书对人们研究早期英国史起了推动作用。最早于1825年出版，在《历史研究十年记》中，他记述了写这部书的缘起。他急于“从一包寺院编年史里找出材料写历史以求成名”，曾走遍各图书馆搜寻材料。


有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休谟 
 

注



 著作的某些章节的时候，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而且像一线阳光那样明亮，我把书本合起来，喊了一声：“这一切都是从征服英国开始；从老根上就存在某种征服!”我立刻想出一个计划，重新撰写英国历次革命史，而且要用看待英国历次革命的这个新观点撰写。


在为这个目的收集资料期间，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作为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这个冒险事业 
 

注



 的背景的法国史上面来了。


我下定决心，……建造我这部史诗大厦，撰写诺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要追溯到它最初的源泉，以便顺流而下，摸到它最近的结果；以逼真的色彩、以涉及尽量多的方面的办法，描绘这一伟大事件。而且，要想描绘如此花样繁多、数量庞大的这些事件演出的舞台，就不能仅仅涉及英国，还要把曾经受到诺曼人移民影响或诺曼人胜利的反响的远远近近的各国都提到。


这是一个设想得很宏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假如能够写到在逻辑上应当写到的结尾的话，这部诺曼人征服史本来可能成为中世纪中期的一部欧洲史。这样一部著作需要长期、耐心而艰苦的劳动，而提埃里确实也不遗余力。


通过狼吞虎咽般一页又一页地阅读那些冗长的对开本才能摘出片言只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从一千个字中才摘出一个字；我的眼睛通过这种活动获得一种使我大为惊异的本领（至于其原因何在我说不清楚），好像我是在凭直觉阅读，把一页翻开，我的眼睛几乎立刻就落在应该使我感兴趣的段落上。……当我的手一页一页地翻着，或写下笔记的时候，我全神贯注，进入出神入化的状态，完全意识不到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图书馆那些职员和好奇的参观者在阅览大厅走来走去，我根本就没听见，也没看见，我只看见我阅读的东西在我的心灵中唤起的那些幽灵。……


这部著作一出版立即取得成功，它有三个杰出的优点：无可否认他是受了沃尔特·斯各脱的影响（作者曾说，“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景仰极深”），这部书是以一位小说家全部热情和生动的文笔撰写的。作者作为圣西门的学生，使自己写的历史充满强烈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感情。但提埃里过分地把历史看作戏剧、色彩或热情，可说是一个偏向。他那些政治原则和种族观念极其暧昧，除了把历史看得过于戏剧化以外，他还在历史过程中看到弱者和强者之间的斗争。不要把他这个看法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观念混为一谈。在后一时期更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全部历史看作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一些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地方，提埃里只是把这种斗争说成人和人
 之间的斗争了，而且把它染上感情的色调。他的著作本质上是党派性的小册子，其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代表法国的第三等级，诺曼人代表1814年复辟的法国贵族。因此，葛德文 
 

注



 和哈罗德 
 

注



 被捧为爱国者和英雄，而征服者威廉和他那些男爵则被斥为暴君。例如，从摘自《征服史》的下面这一段可以看到提埃里如何表示了他对被征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同情：


许多世纪又是许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和诗人们预见的相反，古代布立吞人 
 

注



 这些土地并未回到他们的后人手中。假如外国压迫者被打败了，那也并不是被有正当资格取得这一报复性胜利的民族打败的。……以下将用一些篇幅记述盎格鲁-撒克逊人受到的挫折，又轮到他们遭受来自海外的民族的侵略和奴役了。在不列颠这个地方，这个种族迄今一直胜过所有先于他们住在这里的那些种族，他们这时将鼓起人们从未产生过的那种兴趣；因为它的事业将成为正义的事业，受苦受难的被压迫的人们的事业……面对这些古老的文件，其中详尽而朴素地记述了那些灾难，读来仿佛把遥远的古代那些人真的带到我们面前来了，一种亲切而温存的怜惜之感便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和写历史的人的公正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把他软化，但对他那忠诚和公正的决心并无丝毫损伤。 
 

注






大体上说，这是一部出色的著作，强调的是人民的而不是国家的历史，这一点是独到的。提埃里的缺点如过分戏剧化、夸大的渲染、感情用事等，和他那些优点比较起来，分量就小多了。他这部历史生动、明确、感情丰富，在读者的经验印证下倍感亲切，不仅仅是一部渊博的编年史。写得非常成功，并有深刻影响，对米细勒说来，它的影响就更大。 
 

注





朱理·米细勒（1798—1874） 
 

注



 是个学者、诗人、历史家、戏剧小说家，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把过去的情景活生生地搬到我们面前。他忠实地说，“我终生爱好历史”。他不但把历史作为终身事业，而且把自己搬到过去时代里生活，在这方面他简单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他的治史理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把过去“复活”。

米细勒是一位穷苦印刷工人的儿子，童年常常和几位伟大作家在一起。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认为教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下定决心干这一行。“我当时就像卢梭那样，认为文学应当是留待以后再说的东西，是生活里精美的奢侈品，是灵魂最深处的花朵。”他的真正职业是教书。法国浪漫主义这位产儿说：“办教育就是传教。”他曾在查理曼学院上学，在同学中他并不受欢迎，因为他太矮、神经过敏，而且“好像一只猫头鹰在白天”那样胆小怕事。他在学校的优异成绩使他在圣巴布学院得到教书的职位，他在那里把许多愉快的岁月消磨在教育青年上边。更重要的是他教育了自己。他是一位求知欲极强的读者，获得文学、历史和科学等方面很渊博的知识。有一天，他碰上维科 
 

注



 的书，读了起来。他的学术眼界因之大为开阔，可以明确理解人类各种思想的相互依赖。米细勒的第一次写作尝试就是缩写维科的《新科学》这部书（1827年），这件事并非偶然。这部著作使这位年仅29岁的作者在师范学院当了教授。

米细勒于同一年又出版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近代史纲要》，这本书在形成法国史学思想上的影响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他写这本书原来是打算用作圣巴布学生的课本，实际上它也不过是一本“梗概”，就是因为它提纲挈领，所以在好多世代中，教师和学生都把它当作手册使用。这本《梗概》充满有创见的观点和新奇的解释。米细勒第一次想出欧洲均势这个思想，但并非当作一个政治理论提出，而是当作随着各专制君主国取代封建制度之后社会进化的自然结果提出的。他还招惹许多爱国主义者对他不满，因为他没把法国放在近代早期欧洲列强之首，而是以事实说明扮演首要角色的是意大利，其次是德国，再次是西班牙，最后才是法国和英国。他那独到的见解还表现在他对教会地位的透辟的解释上，他说，“公民的平等是由于君主制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这次革命的工具是教会人士和法律家。教会只靠在中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继承制度中的选举制充实自己的成员；因此它把被征服者抬高到征服者之上，把资产阶级的甚至是农奴的儿子们抬高到贵族以上。各国国王在反对贵族政治的最后斗争中正是从他们那里物色大臣的。” 
 

注





另一本小书《世界史引论》在《梗概》出版（1831年）四年后问世，这本书表现出他的史学观的深化。米细勒在这本书里把历史看作精神斗争，精神和肉体之间的斗争，自由和必要之间的斗争。法国是自由的宣传者，是近代世界人民的立法者。实际上这本书是米细勒的事业的转折点。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终身职责就是表现法国人民的精神和成长过程。他说，法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枢纽”。

在这期间，米细勒被任命为国家档案馆历史部主任，把自己不倦的精力大量贡献给整理堆积如山的散乱的手稿和编目工作，他还忙于在师范学院讲学，在巴黎大学为基佐代课（从1834到1836年），从1837年起在法兰西学院任历史教授，并周游全国搜集资料。在所有这些时间，这位伟大的旅行家（他的朋友们这样称呼他），都在撰写他那部不朽的巨著《法国史》。

他那些史学思想这时正在成形。他打算深入挖掘人民的内心生活，揭露国民心理。为此目的，他利用了许多歌谣、铸币、奖章、图画、谚语、建筑和彩色玻璃。在一位想象丰富的历史家眼里，所有这些历史遗物都能说明情况。米细勒坚决主张：历史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些遗物的含义；必须有本领洞察过去，把那时的生活如实地重现出来。他不应该忽视文明的物质基础。他应当懂得，气候、地理、食物、谋生的种种手段等等，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不过，他这些思想都是暗含的，并未明说。总之，他是一位画家，心理学家，说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个正规的科学家。


这就是法国对我们历史家提出的要求：不要制造历史，……而是把产生这些结果的那些事实和思想的链条如实复原。它说：“我并不要求你们制造国家的信条，说出国家如何判断；而是要你们接受并遵守这些东西。我向你们提出的问题是要你们告诉我，国家是怎样进行已经做过的事情的，是怎样对业已作出判断的东西进行判断的。”


1833年米细勒出版了他那部《法国史》，第1卷，到1843年已把他的历史写到中世纪末。这时，当他正在论述路易十一 
 

注



 的政策时，他的研究工作因政治活动中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专心写作，虽然他的内心反对教权，但他并未公开采取反对当时那个制度的立场。而路易·菲力浦 
 

注



 却已“出卖”给耶稣会了，耶稣会又反过来向国王要求控制教育的权力作为取得他们的支持的代价。斗争的中心是法兰西学院，这个学院是弗朗西斯一世 
 

注



 作为教会控制的巴黎大学以外的学术庇护所而创办的；学院仍然多多少少受到欢迎，因为讲课对公众公开。这时，“耶稣会的入侵”正威胁着学院里胆小怕事、退缩不前的米细勒教授，使他面临一场危机。面对教会向世俗发动的进攻，他这位自由主义者和共和党人是不是要把脑袋钻进手稿堆里藏起来呢？还是暂时忘却他的书本，奔上政治决斗场保卫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呢？米细勒一生中经历的这次危机长期以来都被人误解了；许多评论家认为在他和耶稣会闹冲突之后，就变成猛烈地反对教权的激进派了。事实上，正如迦伯列·摩诺 
 

注



 十分肯定地指出的那样，米细勒甚至在青年时期也很难说是一名天主教徒，而且他对革命的同情可一直追溯到他的学生时代。他的《法国史》第1卷是在他和政府公开决裂以前十多年写的，其中有下面引的一段重要文字：


中世纪不能满足人类的要求。……教堂必须扩大，……人类必须重新发现耶稣基督本身。……已总结出的理想开始在人民中普及。……中世纪必须成为过去，已到完满程度的中世纪的一切踪迹也必须消失，我们会看到我们曾经爱过的一切东西的灭亡、我们还幼小时曾给我们哺乳的东西的灭亡，曾是我们的父母的东西的灭亡，曾经亲切地向摇篮里的我们歌唱的东西的灭亡……这个定了罪的世界将走上罗马世界、希腊世界、东方世界走过的道路，这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让我们请基督教也经历这一普遍法则，通过坟墓，再回到上帝那里设法净化自己。


如果这一节文字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就是米细勒认为基督教在中世纪末已经完结了，实质上它只是中世纪的宗教，所以在近代世界没有它的地位。

1843年米细勒在他的教授同事、历史家以得加·基内 
 

注



 和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 
 

注



 等人鼓励下，宣布与基内联合讲授论述“耶稣会”的课程。大群的教权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前来听这些著名的教授们讲课。出现一些骚乱，不过并没有暴力打扰。有些天主教学生诘难讲课的人，后来更多自由主义的学生来了，把教权主义者震慑住了。 
 

注



 结果米细勒成了一位政治家、斗争的中心，有自由思想的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位英雄，天主教徒认为他是一个魔鬼。教士们实际上对他的讲演进行了局部禁止。米细勒就是这样在巴黎正在酝酿另一次革命的时期卷入了巴黎政治大旋涡，并日益向左转的。以前他只是对教会怀疑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不同情；这时却已变成教会公开的死对头，这件事影响了他对历史的解释。他情绪激昂，因而甚至在中世纪的教会中也看不出任何好东西。他把中世纪叫作“荒芜时期——人类毫无进步的一千年”。对他的声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思想转变发生在他写完《法国史》论述中世纪的前六卷之后——至今这六卷仍然公认是他的最好的历史著作。

米细勒评论耶稣会的讲演（《耶稣会》）于1843年出版；两年之后他又出了一部《论教士》，1846年又出了一本《论人民》。这三本小书可看作他的信仰的自白。前两本显然是反对教士的；第三本是说明他的自由主义信仰的，很有说服力。他虽然不懂经济学，但对工人还很了解、很同情。他说：“我愿意和天才或穷人一起生活。”《论人民》是对19世纪法国民主作的很好的表述。米细勒希望以自由和小康为基础实现资产阶级、小业主和手工业者的联合；这样的纲领既可以避免极端社会主义，又可以避免基佐的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米细勒写道：“假如说‘财产就是偷窃’这话当真，那么法国就有二千五百万个贼了，他们毫无放弃他们的赃物的想法。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个方面。实际上被人们排除在公民之外的人民群众才是被私利迷了心窍，在革命时期鼓舞着整个法国的政治生活现在几乎已经熄灭了。”

《论人民》出版于1848年革命以前两年，当局认为米细勒是应该对闹革命负有责任的人们当中的一个，这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拿破仑三世政变 
 

注



 后，米细勒拒绝对新政府宣誓效忠。因此，1851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职位被撤掉，档案馆的职位也丢了。巴黎是一个生活费用很高的城市，一位贫困的学者是住不起的。所以米细勒搬到南特附近的乡间去住，专心撰写一部法国革命史。许多年以后，他回到巴黎；好多政治事件又影响了他的生活，公社时期，他的房子一部分被烧毁了，他不顾年迈和损失，继续工作，这回写的是19世纪史。1873年写到第4卷时即病倒。1874年2月初去世。

米细勒的历史著作应分成两个方面论述：一是法国史，特别是中世纪部分，二是法国革命史。《法国史》计17卷，只有前六卷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如前所述，这一部分是在1833至1843年间，米细勒转到公开反对教权的立场以前写的。在这六卷里，他非常详细地追溯了法国的起源，写到中世纪末。其中并无明显偏见。顺便提一下，当时流行的理论是：法国主要是由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两种成分构成的。米细勒却坚持相反的说法，他说克勒特人这个社会阶层十分重要。“法兰西人民的基础是年富力强、可塑性和弹性都较强的高卢人，他们喜欢吵吵嚷嚷、纵情声色，活泼轻快——敏于学习，自以为是，对新事物如饥似渴。”他坚持说，这个种族的特点是热情追求平等——这个说法未见可信。中世纪的历史——以人民的而不是国家的生活为基础——是以某些中心人物或主要事件为中心组成的，这些人物或事件差不多每半个世纪就选出一批新的，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场面。这就使得这部著作清晰易读，而且，记事都是根据原始资料。

不妨以《法国史》第1卷第3篇里那幅壮丽的“法兰西图景”作为米细勒进行概括的本领和生动的历史头脑的一个例子。这一段是论述中世纪的一篇序言，各省都曾提到，画出了这个国家的轮廓。


让我们来看看法兰西的整个情况。……让我们登上孚日山脉 
 

注



 最高峰，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坐在朱拉山 
 

注



 上背向阿尔卑斯……就会看出一道起伏不平的线，从卢森堡和阿登 
 

注



 一些森林笼罩着的山岳伸展到孚日山脉那些气球似的小山，从这里沿着勃艮第葡萄丛生的山坡到达塞文山脉 
 

注



 那些火山形成的悬崖峭壁，然后伸展到比利牛斯山陡立的大石墙。达条线就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顺其西侧而下流入大洋的有塞纳、卢瓦尔和加龙等河；在另一侧，默兹河流向北方，素恩河和罗讷河流向南方。在远处可以看到两个大陆岛屿似的地区——一个是布列塔尼，低而崎岖，仅仅由石英和花岗岩构成，是位于法兰西角上的一个巨大浅滩，形成抗拒海峡急流的防波堤；另一个是奥弗涅 
 

注



 ，一片粗糙的浓绿仿佛是一大片熄灭的余烬，40座火山分布其间。……



从纬度上看法兰西，因各地物产之不同就可看出各个地带的差异。北部是地势较低的富庶的比利时平原和佛兰德平原，上边长着亚麻、蛇麻草、甘蓝和北方苦葡萄园。从兰斯到摩泽耳河开始就进入真正的葡萄园和葡萄酒产地；在香槟省都是烈性酒，勃艮第的酒则味美而温暖，在朗格多克，味道就变得浓重而不鲜，到了波尔多，就又清新可口了。到蒙托邦，就可看见桑树和橄榄；但这些脆弱的南方植物在法国变幻无常的气候中难免遭受伤害。……


米细勒的《法国史》后半部，从文艺复兴 
 

注



 写到大革命，较前半部远为逊色。这几卷是1855至1867年间写的，在这个时期，他既无档案资料又无助手，只能靠文笔，不靠事实。精彩的文章，细腻的探讨，透辟的分析当然可以算作优秀的文学批判，但并不是历史。夸夸其谈的大道理，辞藻无论如何富丽堂皇，也不能弥补事实的不足。米细勒常常把自己当成自己笔下那些英雄，滔滔不绝地叙述起来往往忘乎所以，常常把带感情的字眼使用过火，如历史的宏伟
 、恐怖
 、讽刺
 等等。

这当然是米细勒的特点之一。他对他那些论题有深厚的同情；事实上，过去那些事件的紧张有时影响到他的身体。当他撰写恐怖统治时，由于紧张而病倒，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不但使过去复活，而且他自己也从中再经历一番。他说，“基佐称历史为分析，提埃里称之为叙事；我管它叫复活。”有一次他曾说：“别人更有学问，更明智；至于我，更多的是爱。”正是他的这种爱，对自己的论题的这种同情，使他赢得了巨大成功，不妨补充一句：他的不朽也是由此而来的。

从写作观点看，讨论旧制度的那几卷，都是对革命的壮丽的序言。他抓住那些主要事件、主要人物、伟大头脑，用浓重的色彩把它们描绘出来。他吃力地写完“伟大的、阴暗的、恐怖的14世纪”（不屑参考富罗沙 
 

注



 的著作，指责他“腐烂透顶”）之后，又写到同样恐怖的、尽管较为光辉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他从大处观察自己国家的历史，从一个运动到另一个运动，兴起、转变，并达到戏剧性的高潮。他把维科的话释义为“人类创造了它自己”。


〔1869年他在《法国史》序言里写道〕当我重新进入，或说回头重新检查我的中世纪史这个无边无际的愚蠢行为的海洋时，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我还把16、17两个世纪的历史当作一顿盛餐。拉伯雷 
 

注



 和伏尔泰在他们的坟墓里发笑。浑身肿胀的那些神明，腐烂败坏的那些君王，毫无掩饰地现了原形。……从美第奇家族到路易十四，一次严格的验尸把这个行尸政府的特点暴露无遗了。


但是米细勒还是有深远的眼光的。他不重视国家公文和外交信函，不把他的直观智慧用到政治上，一位批评家曾说：“他没有一点真正的政治判断力。”他嘲笑“教给我们许多东西的有独到之处的可爱的学者兰克”，这是因为他对外交有成见。兰克也许写不出像下面这样的一段文字，因为这样出色的评论并非来自文献，而是从心灵的启示中发散出来的。


〔米细勒评论蒂雷纳 
 

注



 说〕在高乃依 
 

注



 戏剧中出现明显的西班牙色彩和英雄人物的时代，蒂雷纳的平凡而单调的事迹这时也出现了。人们可以看出，战争已是一种逻辑、数学和理性的东西，已不需要很大的热情，而是恰恰相反，需要的只是冷静、坚定和耐心；很多都是猎人及其猎犬那种能够与平庸的性格充分调和起来的特殊本能。蒂雷纳那些传奇使他颇有仁慈色彩，把他弄成慈善家一类人物，一位好战的芬隆 
 

注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事实是，三十年战争业已失去其凶猛和狂热，业已使5、6代平凡的将军筋疲力尽，这些人既无热情又无思想，战争的结果只是产生有技艺的人，他们是技艺、光、冰和石块的化身。任何感情都没有了。这是一场颇似和平的战争，但其凶恶残忍并无逊色。


米细勒的《法国革命史》于1846至1853年间问世。他为了全力投入撰写这个革命时期，曾中止他的《法国史》，到1855年才继续撰写。我刚说他“全力投入”这话并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手段，因为米细勒确确实实是这么干的。他把自己全副热情投入这个时期，从而使他的思想和言论实际上都像一位革命家。他和摧毁君主制度的那些男男女女一起痛恨，一起热爱，一起遭受痛苦。他和那些革命家一样，把玛利·翁托妮特说成一个“外国人” 
 

注



 ，把路易十六说成一个“叛徒”把外国那些反革命分子说成“蛮子”。他和丹东 
 

注



 一起发表演说、和巴黎群众一起诉苦。听到1792年入侵 
 

注



 的消息就发抖。这是写历史的一种新方法。提到那些革命家时，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从坟墓中挖了出来，使他们复活了。”


〔1868年他写道〕大革命中这些伟大演员没有一个是冷冷清清地离我而去的。难道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生活吗？难道我没有作为一位忠实的伙伴，在他们搞改革时钻到他们每个人的思想深处吗？我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我是他们的自己人。翻阅这些文件、档案和记录时，我在其中呼吸，来来往往，感觉良好。这些材料并非默默无言。所有这些东西表面上好像是死的，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论我摸到哪一张材料，都觉得有些东西走了出来，把我唤醒，这就是革命的幽灵。 
 

注






这就是米细勒所说的他使历史“复活”。早在1833年他就曾解释过他在复活过去方面的经验。当时他正在国家档案馆里研究古代手稿，那时就觉得那些死的文件复活了。


我很快就感觉到，在明明是十分寂静的这些藏书廊里有一种活动，有喃喃的声音，不像是死者发出的。那些文件，那些羊皮纸记录，已在那里待过漫长的岁月，它们提出的再好不过的要求就是复活起来重见天日，这些文件并不是文件，而是人们的生活、各省的生活、民族的生活。首先，在尘土中已黑暗难辨的那些家族和采邑正在哀求免于灭迹。各省也起来造反；慷慨陈词，说中央集权错误地认为它们已被摧毁了。各位国王那些谕令也大声疾呼说它们并未被大批近代立法抹掉。……一张张纸上的文字都是活的，都在说话，它们以成百条舌头组成一支大军把作者包围，粗暴地把革命和帝国的巨大声音压了下去。


然后，米细勒在自己的想象中，这样回答了这些喃喃的文件：


慢点儿，各位故去的先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让我们按次序进行吧。在历史上，你们都是对的。作为个人，人人都是好的；作为将军，每一个将军也是好的。采邑是对的，君主制则更是正确，帝国则是对上加对。这是对你说的，高得弗罗 
 

注



 !也是对你说的，黎塞留！还有你，拿破仑！省必须复活，壮丽的河山是法兰西古代丰富多彩的特色。……君主制复活吧，法兰西复活吧!……



我在这些遗骸上呼吸得越多，就越看得清楚：它们在起身。它们从坟墓中走出，一只手，一个头，就像在米开兰琪罗的“最后的审判”那张画上，或者在“死人的跳舞” 
 

注



 那张画上那样。他们围着我跳起有劲的舞，我准备在这部书里把它重现一番。 
 

注






他撰写这部大革命史的观点，是人民的观点，不是“论述”人民，而是站在人民“内部”，从他自己与之认同的人民的内心撰写的。举下边这一段为例：


和黎明一起到来的一种思想的曙光照耀着巴黎，就是这条希望之光把一切都照亮了。这条光线射入每个人的脑海，同样的呼声激荡着每一颗心灵：“走！我们应当攻下巴士底监狱”那是不可能的，不合情理的，荒谬绝伦的。然而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于是这件事于是就办到了。


这件事情于是就办到了？就一位历史家来说，这句话说得很奇怪。米细勒在说这句话时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感情丰富的诗人。他处在革命的急流之中，和普通老百姓一起感觉，一起行动。他坚持说人民就是这样想的。至于那些国王、贵族和革命的敌人是怎么想的，就无关紧要了。米细勒写道，和一位普通法国人对话，可能和下边这几句差不多：

是谁带来革命的？


伏尔泰和卢梭。



是谁丧失了国王？


王后。



是谁发动革命的？


米拉波。



谁是革命的敌人？


皮特 
 

注



 和科堡 
 

注



 。 
 

注







谁腐蚀了革命？


马拉和罗伯斯庇尔。



这些话不管说得对或错——米细勒当然会说这些话说得对——反正革命时期的法国人就是这样相信的。而且，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还是这样认为。因为，革命的传统一直持续到米细勒死的时候。当他开始写他这部历史时，许多革命活动家都还活着。这就是米细勒所得到的他的“口头传统”的地方。


我所说口头传统，指的是民族的传说，也就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嘴里一直流传着的故事；也就是每个人都说的而且常常重复的故事。农民、城里人、老人、妇女甚至小孩子都说的故事；一天晚上，如果你进入一间乡下小酒馆，你仍然可以听到这些东西；如果在路边发现一个行人在休息，你开始和他攀谈，谈谈雨、谈谈季节，然后谈谈价格昂贵的吃的东西，然后又谈到皇帝时代，然后又谈革命时代，你仍然可以收集到这些东西。仔细注意他的评判。常常在谈事情的时候他说错了，更常见的情况是他根本不知道。但在谈到人的时候，他很少想错了的。


这似乎是收集历史资料的一个奇特的方法。然而，说句公道话，米细勒确实使用了大批手稿和印刷品。应当记住，他当档案馆长达22年之久。在印刷材料中，他使用过《法国革命时期的法务院史》（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计40卷，是步社和鲁二人合编的；1840—1845年间重印的32卷本《国民公报》或《世界导报》；马拉的《人民之友》以及其他一些资料。他似乎没有使用过那部有价值的《辩论杂志》（Journal des débats
 ），或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前出版的梯也尔的历史著作。总的看来，根据研究法国革命史方面的伟大权威之一的奥拉尔 
 

注



 所作的结论，米细勒这部历史是一部“杰作”，一部“真实情况的不朽之作”，是“天才的准确而纯洁的表现”。 
 

注





和米细勒有密切联系的是朱理·启希拉（1814—1882）和以得加·基内（1803—1875）。启细拉作为米细勒的学生，他那些思想得自他的老师，他的方法得自古文书学校，后来在这个学校里当了第一位中世纪考古学教授。《贞德 
 

注



 的定罪和平反》（Procès de condemnation et de réhabilitation de Jeanne d'Arc
 ）这部五卷本的不朽著作（1841—1849）就是由他首先编写的，他还在《考古学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论述中世纪法国考古学的文章。“他在法国碑铭、古迹等方面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 
 

注





以得加·基内 
 

注



 和米细勒的关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比启希拉更为密切。他在里昂的高级中学毕业后，曾游历德国、英国和希腊。他是一位有天才的语言学家，曾阅读以欧洲多种文字出版的哲学著作。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翻译的赫尔得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维克多·库臧 
 

注



 说：“这本书标志着一位伟大作家的事业的开端。”基内和米细勒相遇并结成终身好友就是在库臧家里。

基内也像米细勒那样，是一位多产作家和热爱自由的人；也像他的朋友那样仇视教会。我们还记得，这两位好友曾在法兰西学院联合讲授（反对）耶稣会的课程。和诗人密次契维喜一起，他们三个人希望以民主自由思想教育法国青年。在教会的严厉攻击下，基内出版了他的《教皇权力至上论》（Ultramontanisme
 ）（1844年），在这本书里，他控诉天主教义有损于基督教。次年，他出版了《基督教与法国大革命》论述天主教义和近代思想如何水火不容；他惋惜宗教改革在法国的失败。

“法国在完成宗教革命以前，已经完成了政治和社会革命。”基内坚持说，只要天主教的统治地位保持一天，一天就没有自由主义的希望，因为教会是自由思想、进步和自由权的敌人。法国革命的成就虽说很多，但并未摧毁罗马天主教。在革命失败中与此同样重要的另一事实是恐怖统治和雅各宾党人采用专制主义，打断了自由制度的发展。

1846年政府撤了基内教授的职，两年以后，这个政府垮了台，基内又恢复了在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职位。但在拿破仑三世政变后又被撤职。他那部雄心最大的著作是在流放中写的。1865年他出版了《论革命》，这部书是对导致1789年革命相对失败的那些原因的哲学分析。他认为，运动本身是值得赞赏的，因为这次革命确实是引向人类的解放。他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前几个世纪中没有成功地进行过一次宗教革命。天主教的环境敌视自由制度的成长。还有，这些革命家由于使用暴力，自己就把运动搞垮了，这种暴力带来的是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即拿破仑的专制主义。米细勒写给他这位朋友的信中说：“你这部书里，一切都是伟大的、有力的、高尚的。这也是我的胜利，因为你和我是一个人。”

米涅和梯也尔这两个人的事业说明，为什么在19世纪早期撰写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就容易在全国成名。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利·米涅（1796—1884） 
 

注



 生于普罗旺斯的埃克斯 
 

注



 ，他是一个铁匠的儿子。这位铁匠在世时曾经是一位热情的无裤党 
 

注



 。孩子从父亲那里感染上对自由和民主的热爱。1815年他进了埃克斯大学法律系，和同系另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梯也尔成了密友。复辟的那些日子激动人心，于是这两位朋友不再研究法律，转入历史和政治。米涅25岁时写了一部评论圣路易 
 

注



 的政府的书，颇受铭文学院重视。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前往巴黎寻求前程。1821年到了首都，不久梯也尔也去找他。这两位朋友找到当新闻记者的工作；米涅在《法兰西邮报》，梯也尔在《宪政报》。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反对派中小有名气了。米涅除新闻事业外还兼教书。他在雅典娜学院开了一门论述宗教改革时期的课、受到热烈欢迎。圣柏甫 
 

注



 回忆说：“听课的人各个都觉得被一种严肃的兴趣抓住，被他那庄重的语调和生动的词句抓住了。”许多年以后，泰恩 
 

注



 遇见米涅，记下他的印象说：


他的思想相当贫乏，脑子里显然没有一般人那些思想，而且也不准备接受这些思想。他也不是艺术家，看看他的《玛利·斯图亚特史》和《法国革命史》就知道他是冷冰冰的。他有本领吸收那些难以消化的材料，有本领作出清晰的阐释，而且前后次序安排得很漂亮。他有法国人那种完美的分类和贵族学院式的雅致的天赋。……但从心理角度写历史，正如从哲学角度写历史那样，他显然是一窍不通。



他每天5点钟就起床工作。每晚花半小时和他的好友梯也尔先生在一起。他很少出门。据说有一位女士请他到她家里去吃饭，请了两年之久。……他天生就适合过家庭生活，早就应该结婚了。他一直都很漂亮，至今面孔都还端正俊美。……他有些生硬古板——活跃不足。 
 

注






这种心理刻画还是难以忘怀的，也不是不真实的。


米涅具有适合时代需要的健全天赋；在觉察到反对查理十世 
 

注



 反动君主制的精神弥漫全国之后，他就开始为撰写一部法国革命史收集资料。这项工作用了他两年的时间，撰写时只用了四个月。1824年他那部《法国革命史，1789—1814年》就出版了，这部书也是难以忘记的。也像提埃里和梯也尔的著作那样，他这部书无疑是有助于加速1830年的革命，这次革命正好也是米涅热烈拥护的。新政府给他的报酬只是在外交部档案馆当个小职员，他任此职直至1848年。


《法国革命史》问世时立即取得成功，并被翻成各种文字，在德国至少就出了六种不同版本。这部著作的主要优点是清澈明晰；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部逻辑书。米涅冷静地估量了因果关系，在种种事件之间深追其逻辑联系。他认为革命并不是争论的题目，而是必须冷静估计其价值的历史事件。喀莱尔曾批评他这部历史太缺乏生命力，圣柏甫则说它定命论气味太浓。两种批评都有些对头之处，但米涅对历史上的偶然性并非心中无数。正像他的朋友朱理·西蒙 
 

注



 说的那样，由于他相信逻辑，结果就被指责为定命论了。西蒙提到他这位朋友时写道：“他的记忆力和他的判断力同样有把握，这两种特长对有想象力的人、对富于狂想的人说来，都是令人敬服的。”

米涅写完了《法国革命史》之后，就以主要精力研究16、17世纪了。1836—1842年间，他出版了《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西班牙协商王位继承问题》（Négociations relatives à la succession d'Espagne sous Louis XIV
 ）；1851年出版了《玛利·斯图亚特生平》；1854年出版了《查理五世》；1785年出版了《弗朗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的对抗》。他还曾试图撰写戏剧性的历史，写了一部《安敦尼奥·佩累司 
 

注



 与腓力二世》（Antonio Perez et Philippe II
 ），对奥地利的唐胡安 
 

注



 的谋划和埃斯科维多被刺都作了新的解释。米涅那些历史著作写得太确切、太井井有条，因而未能极其充分地显示出作者的博学。他很少在没有扎实的事实根据（通常都是从可靠的原始资料得来）时提出任何论点，而且在各种事实、各种事件之间从来都把关系交待得一清二楚。他所受法律训练经常对他很有益处。

《玛丽·斯图亚特生平》结尾那段文字可说是米涅的风格的一个典型例证：


断头台!她的一生于是便这样结束了，这一生从流放开始，各式各样挫折变化多端，一错再错，只有不幸几乎贯穿全部历程。……玛丽·斯图亚特是苏格兰旧式封建主义和新式宗教革命的牺牲品，她把专制政权和天主教的希望一起带进坟墓里去了。她的后继者 
 

注



 在她死后16年继承了英国王位，也继承了她那危险的政策，而这种危险政策是她的许多祖先一直奉行的。她的孙子查理一世 
 

注



 也像她那样，由于蓄谋建立专制政体而遭杀头之祸，而她那位曾孙詹姆士二世 
 

注



 则像她本人那样由于企图恢复天主教而失去王位，并被流放。 
 

注






在结束对米涅的讨论时，还应当指出，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法国革命史》，使他成为一位誉满全国的人物。1836年他被邀请进入法兰西学院，几年以后被选为学院终身秘书。他以自己的智慧庄重地担任此职35年之久。

路易·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 
 

注



 在每一重要方面都和他的朋友米涅不同。在米涅庄严的地方，梯也尔则生动如画。米涅是对自己的论题有兴趣的一位学者，梯也尔则很少注意他写的主题，只要他有机会兴奋地追逐有趣细节就行。梯也尔最突出的特点是，他是政治家——甚至在写历史时也是这样；其次，他是演说家。目光尖锐的圣柏甫曾这样说，甚至当梯也尔正考虑写一部历史著作时，他也在想别的事情——这个特点恰恰也是另外一位政治家兼历史家基佐的特点。

当然，他的一生是激动人心的。生于执政府统治时期，死于第三共和国成立七年之后；事实上他是那个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注



 。他一生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进行积极的政治活动。尽管如此，他即使算不上伟大历史家，肯定也可以算作一位多产的历史家，在法国历史写作上留下他自己的印记。正如法兰西学院朱理·西蒙在“梯也尔颂词”中所说：


下面我将向你们介绍的这个人当过新闻记者、历史家，反对派首领和政府首脑；他曾发动过一次革命 
 

注



 ，治好另一次革命的创伤，战胜了又一次革命 
 

注



 ；当一般人还在寻觅前程的年龄，他就已经成名了；而且在遭受诽谤、离弃、放逐 
 

注



 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实力强大、颇孚众望，直到老迈。


当梯也尔和米涅这两位普罗旺斯年轻人来到巴黎的时候，正值反对波旁政府的反对派全盛时期，在议会中普罗旺斯人曼努尔是领导，其他领导还有诗人贝朗热 
 

注



 、银行家拉菲特 
 

注



 。这两位年轻的普罗旺新人拿着介绍信找到曼努尔，曼努尔又把他们介绍给拉菲特，拉菲特又把他们介绍给反对党许多领导人。前已提到米涅当了自由派两杂志之一的《法兰西邮报》撰稿员；梯也尔不久也掌握了反对派另一刊物《宪政报》。作为一位新闻记者，梯也尔以捍卫自由思想的头头是道的文章引起全国的注意：


〔一个对梯也尔怀有恶意的同时代人这样描写梯也尔在拉菲特的会客室里出现时的情景〕在这里，他那矮小的身材，在一副巨大的眼镜下面半隐半露的平庸的面部表情，他那奇特的口音，说起话来有点像唱赞美诗，他那连续不断的放肆的焦躁不安的动作等等简直毫无社交习惯，甚至在拉菲特先生客厅里拥挤着的男男女女当中也是极其少见的。所有这一切就把梯也尔弄成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一开始就引人注目。任何东西一旦到手，梯也尔先生就知道得很清楚怎样把它抓牢不放；对他说来，似乎任何东西都不新鲜，财政、战争、行政管理都没什么新鲜的，他和人家讨论起这些事情来，头头是道足以引人入胜，那些银行家、帝国旧官吏以及将军们都听他的。他和所有这些人谈话时都不客气。 
 

注






这个平凡的小个子，确实雄心勃勃，他没有等多久，机会就来了。他刚到巴黎那几年，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奔向哪一种前程，搞新闻，写历史，还是搞政治？他是一个坦率的猎取名利的机会主义者，他最后决定三样都干。使他在全国一举成名的是他的第一部著作《法国革命史》，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这部书是反对旧制度的“战斗武器”。梯也尔狡黠精明，他知道法国革命在法国仍是一件兴隆的营生；利用我们那些祖先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一切其他原则，不但很可能，而且很容易成名，甚至致富——有人给他50万法郎叫他继续撰写他这部革命史。不管以新闻记者（煽动者）的名义还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达到这个目的都一样，名义和身份是无所谓的。

梯也尔立即获得成功。1823年问世的《法国革命史》第1卷的作者签署的是两个无人知道的名字：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和菲力克斯·波当，二人如何“协作”的故事有些暧昧，但不久波当便销声匿迹，只剩下梯也尔一人继续沿胜利大道前进。等到1824年第3卷问世时，这位普罗旺斯年轻人已经是名人了。“这一卷书在首都引起很大轰动。这位年轻作家评述复辟派同样痛恨的那些人物和事件时那种大胆，更不用说他那种肆无忌惮了，这使他的著作具有党派性，这和它在写作上的优点是两码事。” 
 

注



 实际上，它不久就变成一部课本，一部戏剧性地、强劲有力地记述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手册。“在很短时间内，法国所有有知识的人就人手一册了，在使波旁政府信誉扫地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公众心理上为1830年的革命做好了准备”。那次革命后不久，这部书就接连出了三版。

《法国革命史》共十卷（1823—1827），只有前两卷署有波当的名字。 
 

注



 梯也尔在四年里写出十卷，同时还忙于政治和新闻事业，可见其准备工作之仓促。他没有时间利用许多资料或者说没时间使自己熟悉大量复杂的情节。这一点在记述革命头两年的前两卷特别突出，这两年可能也是历史家最难写的时期。正如朱理·西蒙所说，这两年需要三种历史著作：即写国王和贵族的，写资产阶级的，和写人民的。梯也尔没时间论述燃眉之急的引起革命爆发的重大原因之一的财政问题，也没时间探讨军事行政。梯也尔写的事实虽说不足，但他那精彩的文章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再引用西蒙的一句话，“过去从来还没有人把这些可怕的事件说得这么清楚”。这话很对，特别是因为梯也尔是第一位把革命当作一个整体论述的人，而且他还有调度安排众多事实的天才。——米涅的著作是一年以后才出版的。“梯也尔先生对十万个事实的统率指导，犹如一位聪明的将军指挥十万人马。”但敌视他的一位英国批评家指出，在梯也尔全部著作中，没有“一页，几乎没有一行，是确确实实的未曾掺假的东西”。 
 

注





梯也尔自己也知道他这部历史前一部分的弱点，他雄心勃勃一定要做真正的历史家，下定决心，彻底研究有关记录并使自己熟悉政治和军事专业。他的理想总是高于他的成就。他有一次对朱理·西蒙说：“假如我曾经写过一句连我自己也不懂它的含义或预见到它的用处的话，我就认为这是我莫大的耻辱。”于是他就开始研究史料、找各方面的活动家谈话。从路易男爵那里了解了财政问题，从若米尼 
 

注



 那里了解到军事情况，还从温森斯 
 

注



 驻军军官那里了解了军事实践。事实上，他探索战争方面的专门问题未免过于勤奋了，他的朋友们常常挖苦带损地说他在军事上有极大天才。梯也尔反驳说，卡尔诺 
 

注



 运筹于内阁的帷幄之中，曾多次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种把知识运用于实际的结果不久之后就十分明显了。不但《法国革命史》后几卷优于前几卷，而且他这部书的续编《执政府和帝国史》比第1部更扎实，更有持久的影响。

用圣伯甫的话说，已全部写完的《法国革命史》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一支马赛曲的效果；从梯也尔个人前程方面看，他这部书类似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 
 

注



 。梯也尔这时已是一位名人，和米涅、阿曼·卡勒尔 
 

注



 一起创办了《国民公报》（National
 ），抗议波林雅克 
 

注



 政府的反动行径。“梯也尔这位编辑吹毛求疵、急躁不安、专横跋扈，没有比他更难对付的了。”虽然卡勒尔能够吓唬梯也尔，米涅对他却毫无办法，因为米涅“与其说一心想当第一执政，还不如说他为把自己的头发保持在卷发纸中而费尽心机”。 
 

注



 尽管如此，这三个人在推翻政府方面却都做了有效的工作。这时期梯也尔最著名的社论之一是“国王登位但未执政”，这是对他赞成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思想的漂亮的表述。在导致1830年拥立路易·菲力浦的那些事件中，梯也尔也曾插手。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将受梯也尔先生统治呢，还是受基佐先生统治？”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这两位历史家轮流统治法国。1840年梯也尔暂时退出政界，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历史写作，即续写他的法国革命史。《执政府和帝国史》从执政府末期（亦即《法国革命史》终止之处）写起，至拿破仑垮台结束。第1卷于1843年出版，而第20卷则到1862年才出版。 
 

注



 1863年梯也尔重回政界，在其后七年中，他是议会里反对保皇党的那个小集团的代言人。曾为1870年那些事件 
 

注



 尽到自己全部努力。色当之役 
 

注



 后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时，这位业已年迈的历史政治家当了第一任总统，1873年辞职后，继续在议会里参加政治活动，直至1877年去世。

梯也尔用了20年的时间撰写他那部《执政府和帝国史》。拿破仑时期的历史虽说就是全欧史，但梯也尔却未曾使用任何外国资料。他使用的资料，就像他的观点那样，一向都是法国的。然而，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他查遍外交部文件——他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他读了许多书、钻研了许多手稿。他曾找到许多遗老面谈，并曾参观马伦哥 
 

注



 、乌尔姆 
 

注



 、奥斯特利茨 
 

注



 、耶拿 
 

注



 、瓦格拉姆 
 

注



 等战场。许多著名人物允许他使用他们未曾出版过的回忆录和私家收藏的文件。他就是这样阅读了儒尔丹 
 

注



 、麦克唐纳 
 

注



 、达武 
 

注



 、冈巴塞雷斯 
 

注



 等人的回忆录手稿，还阅读了已出版的拿破仑、若米尼和提波多 
 

注



 等人的自传。他还利用了拿破仑和他那些将军、官吏之间的通信。只在巴黎一地就有40000多件经拿破仑签署的书信和命令；这些文件一直和他的私人文件一起保存，直到1841年才搬到卢浮宫博物馆。这么多的资料需要一把能手，而梯也尔作为一位历史家业已具有掌握细节的充分经验，作为一位政治家也已具有充分经验洞察其本质。


〔梯也尔就是这样下笔写他那部书的〕自从我考查记述我国第一次革命的那些年代记以来，已经过了15年了。这15年是在社会生活上出现的那些暴风雨中度过的。我曾看见一个古老王国的倾覆，一个新王国的诞生。我曾看到法国革命如何走上它那不可战胜的前程。我目击的这些场面虽说很少使我感到惊异，但我还不至于那样狂妄，认为自己并未从这些人和这些事件的经历中了解到任何东西。相反，我相信我已经从中了解到许多东西，而且相信我学到的东西使我更适于了解并记述我们那些祖先在这样的英雄时代里完成的那些伟大事业。


梯也尔曾对老威廉·拿骚说：“在出身上我属于人民，我的家庭成员是马赛一些小商贩。……从教育方面看，我是波拿巴主义者。”事实上他样样都沾边。在19世纪20年代他是法国革命和自由主义的战士；在30年代，他在路易·菲力浦手下做官；在40、50年代，在撰写《执政府和帝国史》期间，他是波拿巴主义者，为军事独裁辩护；最后在1870年他变成共和国的首脑。梯也尔把执政时期的拿破仑说成法国的救星，于是这位历史家就变成给这位科西嘉人 
 

注



 唱辉煌的赞歌的人了。后来发生了看得出来的变化；当梯也尔写到作为皇帝、独裁者和征服者的拿破仑时，他的批判就越来越多了。他写道：“依我看，在世界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人把如此有力、如此多样的性格结合在一身，在考虑了他的事业的终极目标以后，我仍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在我开始写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就像我现在写到结尾时同样认为的那样，他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他把他这些伟大的性格滥用了。”他又写道：“有谁能预见到1800年那位圣人会变成1812年这个疯子呢？是的，是有人能预见的，如果谁记住毫无限制的权威内在地就带着一种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就能够预见。在拿破仑伟大的一生中，有许多事情值得军人、行政官员和政治家学习；但公民们也应当从中学到一条教训：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国家只托付给一个人。”

梯也尔的著作曾受到严厉批判。他了解德国很少，了解英国就更少。他忽视行政管理、主导思想和公共生活。外国档案和印刷史料，他一无所知。像马姆斯伯里 
 

注



 、福克斯 
 

注



 、卡斯尔累 
 

注



 、韦林顿这样一些著名的英国人已经出版的回忆录、日记、急件和书信，他一点都没使用；反而从法国官方杂志《导报》中去搜罗一鳞半爪情况；而这份《导报》刊登的东西都是拿破仑批准刊登的。难怪英国人对梯也尔这部历史著作的批判是无情的。“他对我国政府的误解与对我国文献的无知一无二致。”

梯也尔被指责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他缺乏政治道德。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好像总是和胜利者站在一边——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谴责拿破仑后期。拉马丁 
 

注



 说：“梯也尔总是和好运气同伙；只有在错误被失败惩罚的时候，他才承认那是错误。”批评拿破仑的历史家隆夫累 
 

注



 作过类似的评论：“他体会不到道德的力量。‘你不成功，因此你有错误’，——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在海峡彼岸的《爱丁堡评论》对这种情感也有反响：“梯也尔把他所谓的‘行为机敏’摆在其他一切历史品质之上。” 
 

注





梯也尔自己的历史标准很高。在第12卷那篇众所周知的序言中他热情地说明自己的情况。


我对历史的使命还是怀有尊敬之心的、生怕写出不准确的东西，我常常因此惶恐不安。有所怀疑时找不到证据就不得安宁：只好到处寻找，发现不了绝不罢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得不像一位陪审员那样宣判，就只好按照自己内心确信的情况。但总是极怕自己说错。因为我认为，既然自己是自愿地承担起把重大历史事件真相向人们如实说清的义务，那么如果因为怯懦而把它掩饰，只凭热情把它歪曲，只因懒惰进行伪造，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和自己同时代的人们、向后代说假话，这就是再大不过的罪过了。


这个序言树立起一个难以达到的标准，人们不能说梯也尔总是达到标准的。“历史并不说自己是杜撰而成的，而是说自己是真实无误的。”梯也尔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他也常常是成功的。同样重要的，是他的著作有很高的文艺价值和持久的兴趣。甚至像圣伯甫这样精明的批评家，也曾赞扬梯也尔的记述天才。而且，梯也尔的著作也是极其重要的政治文献，是法国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撰写的法国最激动人心的时期的历史，仅就这一点而论，《执政府和帝国史》更值得注意，也就是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梯也尔这部杰作一露面就受到人们暴风雨般的批判和喝彩。

必须强调指出，这部20卷的著作的个人色彩十分鲜明，它并不是别人能够模仿的样板。梯也尔从未成为一个历史学派的首领。他的方法是经验总结式的，他的心理学是洛克 
 

注



 式的，他的形而上学中有一个造物主存在，他的道德标准是法兰西学院的那些道德标准。总之，梯也尔是19世纪的法国一位博学多才的人。


〔可以用朱理·西蒙的话总结几句〕梯也尔先生是民族的历史家、祖国的解放者；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伟大的历史家；25岁即以写作闻名，31岁当了大臣，75岁当了独裁者；终生参与……法国和欧洲最伟大的事件；为了一项伟大事业从不吝惜名誉，不顾生命危险。直至最后一息仍充满好奇心和活力。……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受人景仰的人，也是遭毁谤最多的人。 
 

注






整个19世纪前半叶，法国革命一直是使历史家、政治家、新闻界甚至诗人兴趣永远浓厚的一个主题。梯也尔和米涅撰写历史20余年之后，亚丰瑟·玛利·路易·拉马丁（1790—1869） 
 

注



 以其名著《吉伦特党人史》崭露头角。他这部书曾引起一场轰动。

拉马丁常常被列入这个时期第一流的诗人之中，和雨果 
 

注



 、 得·缪塞 
 

注



 等齐名。他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性格是浪漫主义的，职业是诗人。1814年曾在拿破仑的骑兵队服役。但他对拜伦比对拿破仑更感兴趣，并曾赴东方旅行数年。他于1820年出版的《沉思集》（Méditations poétiques
 ）标志着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时代，这部书出了30版。1833年回法国时，这位业已出名的诗人进入下院，表现了一位演说家的伟大才能。梯也尔的历史著作的成功激起这位诗人也要当一位历史家的雄心。于是他就在1847年出版了他的八卷本《吉伦特党人》。

他根本就不具备写历史这种工作所需的条件，仅有的优点只是丰富的想象力和叙事的天才。拉马丁的历史著作如果不是还有些政治影响，就不值得一读了。但它的成功却轰动一时。“出版商告诉我说，还从来没有这么成功的书。”它起到挖奥尔良君主国墙脚 
 

注



 的作用。1848年的临时政府给他的报酬是在外交部任职一段时期。

《吉伦特党人史》的内容比书名含义广泛；它记述了从1791年开始的革命时期 
 

注



 至热月党人的反动 
 

注



 。


〔它的序言说〕至于这本书的名称，我采用现在这个，只是因为这部记述找不到其他名称。这部书毫无自命为历史著作的资格，也不应冒领史书的尊荣。它是介乎历史和回忆录之间的东西。书中以人物和思想为主，事件只占次要地位。个人细节很多。……


这个序言至少是忠实的。正如大仲马对拉马丁所说：“你把历史提高到小说的水平了。”这句表扬两面有刃 
 

注



 !《吉伦特党人史》应当作为一部小说看。拉马丁也许并不是自觉地撒谎；但得·托克维尔坚持说，他从来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比《吉伦特党人史》的作者“更轻视事实的了”。在这位诗人的头脑中，事实和小说的界限十分淡薄。他陈述情况从来没有提供根据；他的见解也从来没有证实。然而他自称他的陈述是有根据的。


虽然我并没以烦琐的注释、参考书目和考证等等塞满我这部书，但我记述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真实的回忆录、未刊回忆录或亲笔通信写的，都是因为重要人物的家庭成员相信我，才乐于向我提供的这些材料的。……


这部历史充满光辉的描绘和生动的肖像画，但读者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在读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书中那些人物，特别突出的是拉马丁理想化了的罗伯斯庇尔，都像活人那样站在眼前，事件则如石沉大海。一般地说，他笔下的革命也像当时时兴的写法那样增光加彩，以浪漫主义手法添枝加叶，捧上了天。然而，全书各卷各章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人们相信拉马丁写的任何一句话。甚至最普通的事，他似乎也不知道。有一位批评家列举拉马丁书中不符事实之处达113页之多。 
 

注





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1805—1859） 
 

注



 在记述旧政权方面，比他的前辈高一等，是另一个类型的学者。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诺曼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兼哲学家，《路易十五时代哲学史》的作者，在复辟时期曾在梅斯、亚眠和凡尔赛当市长。他的母亲是马尔舍布 
 

注



 的孙女，这位卓越的马尔舍布“热爱正义，坚持正当权利，追求自由，实践美德，在专制制度下，热情地在国王面前说人民的好话，在胜利的共和国前面，勇敢地捍卫国王，……牺牲在断头台上”（引自米涅）。由此看来，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的背景是开明的自由主义，不过他一直主张君主立宪。

他22岁时在凡尔赛当了一位地方法官，但四年后就厌倦了这个职位并获准前往美国考察刑法制度。他在美国待了两年，拜访著名人士，会见政治家并列席立宪会议。这位目光锐敏的法国贵族青年的兴趣渐渐离开政治，转向研究“人民的精神和性格，职业和地位对人的影响，各种制度的性质、范围和作用”等等。结果就写成一部古典式的政论作品《美国的民主政治》。

这部书于1835年出版，作者因之成名。它立即以多数欧洲文字翻译出版，并成为研究美国宪法的一部教科书。到1866年已有不下16版问世。


〔30岁的得·托克维尔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觉得自己就像拿破仑宫中一位宫女，这位皇帝忽然想到要把她封为女公爵。那天晚上，当她进入宫中听到人家用她的新头衔宣告她到来时，她却忘记了这个头衔是属于谁的，自己站到在一旁侍立的那一队人里，让正被唱名的那位宫女走过去。我老实告诉你，这正是现在我的写照。我问我自己，人家正在议论的是不是我？……我猜想世界上必然有一批可怜的人，因为我很清楚我写的这本书并没什么了不起，却产生这么大效果，这个情况似乎就足以证明确实有这么一批可怜人。


谦逊只不过是得·托克维尔许多优秀品德之一。他这部著作——第1部分是美国民主制度史，第2部分是对民主政府的分析——是在民主这个概念仍然含有过多革命热情的这样一个时代里，对民主政治所作冷静的、但并非不同情的分析；它无愧于和另一位地方官孟德斯鸠齐名。在得·托克维尔这样头脑冷静的人看来，民主政治并不是一个战斗口号，只不过是值得同情的一种治理方式。他觉得近代民主政治，如果不是以公民对自由的热爱加以制约，便会走向专制。他还着重讲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怪论：民主政治的平等化的过程将摧毁一切对专制主义的最后抵抗。然而，他还是看到“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民主政治必将统治近代世界。


总之，我的结论倾向于民主的进步组织。确实，我曾设法把能够给人类的精神和制度赋予一种民主状态的那些自然倾向确立下来。我还曾指明沿这条道路前进的社会可能遇到的危险；但我还未曾说过，人们能够为反对这些倾向而进行斗争。


托克维尔的著作获得法兰西学院的褒奖，他自己也进入了政界。1849年，他在议会当了副主席，还当过短时期的外交部长，但1851年的政变摧毁了他的政治前程。于是他决定退出政界，专心从事历史写作。这位温文尔雅、沉着冷静、明智审慎的学者在政治上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这样说〕人们打算把我弄成一个党派中人，但我并非这类人。他们说我感情用事，而我只不过是有自己的意见——或者可以说只有一种感情，即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热爱。在我心目中，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感情的工具。有人说我有民主偏见，也有人说我有贵族偏见。……我出生于长期革命时期的末尾。……那时贵族政治业已死亡，民主政治尚未产生。因此，我并没有任何本领把自己盲目地推向一方或另一方。我居住的国家在40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进行着种种尝试，而且从来都还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肯定地停下脚步。因此，我并不会轻易地陷入政治幻想。我本人属于我国旧贵族阶级，因而对贵族统治并无天生的仇恨或妒忌。……对民主因素，也可以这样说。并无任何利害关系使我自然而然地或必须倾向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对我个人也从未有过任何伤害。我并没任何爱它或恨它的特殊动机。 
 

注






托克维尔用了五年时间研究旧政权，特别是旧政府那些记录。一位英国批评家说：“也许再也没有哪一个活着的法国人对革命前法国国情有这样准确的了解。” 
 

注



 1856年，他出版了《旧政权与革命》第1卷。他在第377页上写道，“我已着手的这部书不应当到此为止。如果时间和精力还来得及，我就打算把法国人……在旧制度下……那个漫长的革命时期历尽的沧桑都写出来。”他的基本命题是，法国革命是旧制度合乎逻辑的产物，后来的继续革命也是这样。比如说，革命从以前的统治者手中接管了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谈到他进行的研究工作时说：“在我一步步前进中，时时刻刻都发现我们现在在法国碰到的特点。”旧制度业已用其官僚行政制度摧毁封建主义；托克维尔指出，这个政权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压迫人。它只是专断。只要把对外政治史、外交和宫廷腐化等问题不算在内，就能看到旧政权较好的一面。把旧制度的面目重现在读者面前这项工作由托克维尔开始，其后继者有勒·普累 
 

注



 的《社会改革》（1864年），泰恩 
 

注



 的《旧政权》（1876年），索列尔 
 

注



 的《欧洲和法国革命》（1885年），巴博的《旧政权下的乡村》（1878年）和《旧法兰西的乡村生活》（1883年），以及其他一些著作。

革命加速了摧毁封建残余的过程，反正这些残余迟早都要毁灭。革命“在事先从未告警、毫未注意，也没有任何过渡的情况下就在一阵骚动和痛苦的努力之后突然完成了本来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慢慢地自行完成的事业”。这次革命与旧政权同样不相信自由，它所产生的最后效果就是“把许多世纪以来在欧洲多数民族中业已流行的……一般人称为封建的东西的那些典章制度废除了，以便以更为划一、更为简单的以平等条件为基础的一种政治秩序取而代之”。 
 

注



 托克维尔还没写完第2卷就去世了，这卷本是打算记述改革运动的。《旧政权》一书仍然是一部典范，而且，一般说来，它那些结论还是经得起考验的。贝克尔 
 

注



 教授曾写道：“得·托克维尔的著作，特别是如果把《美国民主政治》一书包括在内的话，在把法国历史家的注意力引向被〔法国〕革命的崇拜者忽视了的那些方面的历史情况这件事上，是影响最为巨大的文学性著作了。” 
 

注



 这几句话还可以加上伍德沃德教授的两句：“托克维尔下工夫在欧洲，在更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研究了他并不喜欢的民主政治。他得出的结论是，平庸而不成熟的统治注定将遍及全球。” 
 

注





把注意力转向旧制度的另一位作家是亨利·马丁（1810—1883）。 
 

注



 他是有自由思想的共和党人，他的职业是公证人，并不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只是个通俗作家。他的《法国史》是一部19卷本的汇编（1837—1854）；1855—1860年间出的修订版只有16卷。这部书包括中世纪，但论述旧制度的那几卷比论述封建时期的那几卷更好。它同情革命。他的主题讲的是高卢人多年来在法国史上的极端重要性，直至1789年那些革命家都是如此。

模仿马丁的人有好几位。博耳迪埃和夏尔通 
 

注



 合编了一部两卷本法国史（1859—1860），特罗农写了一部五卷本（1863—1865），达勒斯特 
 

注



 写了一部九卷本的（1865—1879）；古厄写了一部六卷本的（1864—1869）。然而，直到拉维斯 
 

注



 和兰波 
 

注



 才合写了一部真正好的、受欢迎的法国史纲。

“上帝答应我完成三项伟大事业：教育人民、建立自由政府、维护和平。”“哲学思想最丰富的政治家和政治性最强的哲学家”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云·基佐（1787—1874） 
 

注



 上述这句话说出了他的特殊成就。一身兼政治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家的基佐，和他的同时代人、也是他的对手的梯也尔不同，基佐一贯是一位道德家。他出身于新教家庭，这件事影响了他的一生。他的父亲于1794年上了断头台，后来全家就迁居日内瓦，年轻的基佐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强烈的道德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在学生时代，表现出少见的学习各科语言的天才。事实上，这位未来的法国首相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用德文写的。他18岁时到巴黎研究法律；同时还观察了各种政治机构，阅读了思想性很强的一些著作。他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住在巴黎以来，德国哲学和文学就成了我很爱研究的东西。”他对德国的热忱在他的思想和文章风格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和他的同胞们比较起来，基佐更为沉着而严肃。

在1808年以前，他还没有表现出对历史的特别爱好，他当时正钻研法律和哲学，希望当教授。后来变化出现了。他第一次真正和历史接触是在保林尼·得·默兰 
 

注



 （1812年他娶了她）鼓励下，着手编辑并注释吉本的著作的时候。吉本的历史洞察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很不喜欢吉本那样多疑。他自己开始弄出一种方法。这样投身历史研究之后就尝试和保林尼合作出版《教育年鉴》，内容是关于教育和学术方法的评论。他为这个杂志写了许多评论文章，还写了一系列论述伟大教育家拉伯雷、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的文章。

1812年他奉命为拿破仑撰写一本历史小册子，讨论赎回俘虏的问题。当时拿破仑正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这件事使他受到政府的重视。同年春，他被提名为巴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他是和拉克勒太尔分享这个职位的。不过没多久他们的职责就分开了。拉克勒太尔担任古代史的讲授，基佐则负责近代史。后来他就开始作计划，准备写一部文明史，还准备从广泛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于是，从他那时开始，这项研究就成了法国历史学派特有的标志。


〔他记述说〕那是1808年，在巴黎，我开始考虑把吉本的著作重译一遍并附加注释和校正，那时我才对历史研究开始发生兴趣。基督教巩固起来的历史激起我强烈的兴趣。我阅读了教会诸神父的著作和德国作家记述这个时期的那些伟大作品。从来还没有任何学术研究这样紧紧地把我抓住。正是由于这些学术研究以及康德的哲学把我引向德国文献研究的。至于我对欧洲古代立法史的研究，那是在1811年我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文学院近代史教授时才着手进行的，而且特别是为了我论述欧洲近代文明起源的讲授才这样做的。然后我又以全副精力研究年代记原稿、特许证以及各蛮族和中世纪那些民法和宗教法。近代历史家，特别是德国诸史家的著作，对我有很大帮助，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参考原始文献以核对他们那些话是否准确。因此我对德国诸史家产生极大敬仰，但并不盲从。 
 

注






吉本著作的这部译本计13卷，于1812年问世（顺便提一下，吉本著作的第一部法译本是由路易十六和他的私人教师勒克雷尔·得·塞普一舍内开始的，但一直都没译完；基佐曾将其中数章收入他编的书里）。基佐在他翻译的吉本著作的一些注释中，曾抓住这位英国历史家未能体会道德力量这个有代表性的缺点进行批评。

基佐和华耶科拉尔 
 

注



 领导下的温和自由派关系密切，基佐是一位大有希望的青年，后来在复辟政府里当了官，这是路易十八有意以任用一位新教资产阶级的办法表示他的善意。他在内政部长（此人是一个反动派）手下当秘书时“必然见过而且干过肮脏勾当。诸如开列流放者和褫夺公权者黑名单之类”。 
 

注



 1816年基佐辞职，有14年之久未曾当官。

从1830至1848年整个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他一直在政界，他的生活形成广义的法国史的一部分。他当公共教育部长时，在学校制度和历史写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后来当了驻英大使，最后于1840至1848年间当外交部长，基佐有机会充分表现他各方面的才能。圣伯甫曾在一篇漂亮的文章里分析过基佐的性格，指出在一位政治家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这是基佐自己列出的）中，基佐只有两个：性格和辩才。精力充沛和热心公益这两点在基佐身上完全缺乏：“他只知道以极其巨大的顽强性进行抵抗，既不知道变换手法，也不知道策略权宜。”他懂得各种思想，“这是他的领域”。但无热情，“他傲慢地看待或不理睬这些东西”。经验丰富的圣伯甫判断基佐基本上不见得能算作—位作家，他可是一位演说家。“他写得好就是因为他会说。”不过，这位不懂幽默的基佐偶尔也会写几句闪光的话，或精致地刻画一个人物。

基佐苛刻固执、自以为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芮农 
 

注



 说他是一个“生硬、孤僻、不幸的人”。一位英国作家嘲笑他，说他是“法兰西终于厌弃了的正直者亚里斯泰提 
 

注



 ”。梯也尔说：“他是伟大的演说家，但在政治上却只是个傻瓜。” 
 

注



 然而，性格上的缺点无损于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在史学上他有双重贡献。首先，他当内阁部长时，不但改组了学校制度，而且推进了历史研究。其次，作为历史学家，他是从资产阶级观点解释历史的。以法律规定在全国三万九千个村社实行强迫教育——并对穷人免费——这是基佐的功劳，他同时还在中学里恢复了历史课。 
 

注



 他促进历史研究，并不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而且有政治动机；他相信，通晓法国历史会使他的同胞们受到教育，法国史学会就是他亲手创立的，这个机构吸引了许多最好的学者并在政府资助下出版了法国许多最重要的“原文版本：回忆录、编年史和书信”。这个学会在基佐去世后许多年仍继续出版书籍。在1835至1932年间出版了不下314种。 
 

注





人们记得历史家基佐是由于他写了下列这些著作：《英国革命史》，写至查理一世之死； 
 

注



 《近代史教程》（1829—1832年，六卷）后来分成《欧洲文化通史》、《法国文化史》和《欧洲代议政治起源史》。1840年他在政府当官时，还写了《华盛顿的生平、书信和著作》（1839—1840年，六卷），这部书在美国极受欢迎，作者的肖像因而被悬挂在国会图书馆里。

必须强调指出，基佐是以一位笃信宗教的资产阶级的观点撰写历史的。他曾对他的妻子说：“在制约人类进步的那些规律当中，我看到上帝，和在星宿运行中看到上帝同样清楚，不，甚至还清楚得多。……人类历史有巨大的缺陷，但并无神秘可言。有许多东西我不知道，但没有任何东西我不懂。”这并不是庸俗的自高自大，而是由于坚信宗教。他的主张严格而武断，因为他相信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恒的，是源于上帝的，正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他的标志就是美德。他曾说，“科学无疑是美好的，……但假如它变成一种品德……的力量，就会好上一千倍。”至于他那些政治信念，根据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看，显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他相信法国历史的基本因素是中产阶级。他承认“有时我因高举中产阶级旗帜而感到荣幸，这面旗帜当然是我自己的”。因此，作为部长和历史家的基佐痛恨革命党人，向群众宣传要对法律持稳健的态度。应当记住他当部长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都是反对革命的；1830年他镇压了巴黎工人暴动，解散了共和俱乐部，还摧毁了许多群众性政党；1831年他为反对取消贵族世袭制而斗争。这就是基佐的所谓“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就是合乎情理的中庸之道（juste milieu）。意即社会（政府）由资产阶级掌握，“这就是介乎君权神授论和暴民主权论这两种互相对抗的荒谬政见之间的真正中间路线”。 
 

注



 基佐竟然把这样的理想塞进他对历史的理解里去了。他相信进步，这是他试图在他的《欧洲文明史》一书中加以阐释的一个过程。他极端相信进步是确确实实的东西，所以他还曾因为自己无限优于他的祖先而感谢上帝。 
 

注



 可笑的是，这位进步的信徒同时还宣传满足于现状，从来也没看出在进步和僵化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荒谬的见解。

基佐的想象力使他以长时期、以整个时代为单位考虑历史。他是从罗马帝国的倾覆开始考虑欧洲社会发展史的，他分析了欧洲社会在每个时代的组成因素。1861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我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认为对我们欧洲诸伟大社会的生存说来，其组成部分的多样性是极其必要的。我曾把社会等级各个组成部分作比较；审查它们的权利和相对重要性；我规定了每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职责。”基佐以“长远的观点”看待他写的那些事件。他知道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除了那些当事人以外，对它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当代历史必须经过许多年甚或许多世纪之后，人们的思想才会再度对它发生兴趣。”

基佐本质上是史学思想家，而不是历史写作家。他很少描述个别人物或社会运动；他只看到道德的力量。 
 

注



 这位逻辑性极强的思想家在每个时期都看到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上帝的某些表现。欧洲史从最早时期开始就是引向中等阶级形成的一个长期过程。罗马帝国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库里亚（curiales，市议会）被毁灭了。 
 

注



 中等阶级就是从封建主义的混乱和众多战争中显露其自觉性、尊严和法治的。 
 

注



 “人们不能用战争机器建造一所房子；也不能用无知的偏见和仇恨建立起自由政权。”文明的历史是以资产阶级的存在为条件的。立宪的资产阶级政府意味着“庄严的权力是在庄严的服从的条件下才受到尊敬、才得以维持”。 
 

注



 自古以来，那些政府、王国和帝国兴盛衰败，就是因为它们都没有稳定性；只有代议制政府才有能够使它永存的那些因素。独夫统治就是专制，贵族统治即少数人统治；民主政治意味着纷扰和混乱。 
 

注



 基佐摒弃任何阶级统治或任何多数人统治。他以赞同的口吻引证巴斯卡尔 
 

注



 的话说：“不能使自己统一起来的相对多数就是混乱，不是在相对多数中产生的统一，便是暴政。” 
 

注



 他的结论是，理想的政府是英国政府，因为它是由有才干的人们管理的代议制政府，他管这些有才干的人叫“能人”。 
 

注





基佐关于政府和政治的那些思想分散在他全部历史著作中，以一些感想的形式极好地总结出来了。关于拿破仑的这段感想可以看作一个典型。


〔拿破仑〕活跃无比，是一位强有力的伟大天才，他对社会动乱极端厌恶，治理国家有奥妙的本能，改造社会机构之有力有效而神速，确实令人钦佩。但与此同时，他的天才毫无尺度、毫无制约，他不愿意从上帝或从人们手里接受任何对他的愿望和意志的限制，因此，甚至当他和革命进行战斗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革命家；对社会一般情况胸有成竹，但对人性需要道德这件事，他的了解只是不全面的，或者可以说是粗糙的。 
 

注






基佐解释说，历史家有三重任务：调查事实真相，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重新描出它们的形式和运动。他一直未能实践他的这些准则。他搜集的史料数量虽说很大，因为他特别爱好这件事，但他并未批判地使用这些资料，很少费心费力证实这些材料的真伪。最糟糕的是，他这个人天生来就缺乏进行归纳工作的本领。事实并未教给他任何东西，反而是他教育了事实。他并没批判地审查自己的资料，以便得出结论：他的结论是在他开始调查事实以前就已经作出的。他只选用那些适合他自己的命题的材料。圣伯甫说：“基佐的历史逻辑性强过了头，因而并不真实。” 
 

注









[1]
 关于一般记载，参看古奇的书，第9—13章；佛特的书，第551—567、625—629、632—639页；阿尔方的书，附书目提要，注释，第185—209页；考斯道夫·兰孙，《法国近代文学书目提要，1500—1900年》（修订版，巴黎，1921年，五卷），第4卷；路易·波尔多，《历史和历史家》（巴黎，1888年）；G.摩诺，“16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研究的发展”，见《历史评论》，第1卷（1876年），第5—34页；C.劳安得，“战后法国历史研究”，见《两世界评论》，第19卷（1877年），第428—456页；谢尼奥博斯，“1814年以后的欧洲通史”，见《王廷与会议评论》，第2卷（1893年），第40—43页；玛塞·坡埃特，“巴黎历史资料和巴黎历史家”，见《有力评论》，第4卷（1905年），第693—695页；G.摩诺，“法兰西学院历史讲座”，同上书，第4卷（1905年），第801—806页；《爱丁堡评论》，第73卷（1841年），第84—120页；卡尔·贝克尔，“社会问题和社会观点对历史研究和历史编写的影响情况”，见《美国社会学协会出版物》，第7卷（1913年），第73—107页。

评论法国革命的历史家，参看，H.M.史梯芬斯，“法国革命史的编纂”，见《美国历史学会年报》，第10卷，第38页及以后；无名氏，“撰写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历史家”，见《不列颠评论季刊》，第10卷（1849年），第168—192页；F.哈礼孙，“法国革命史家”，见《北美评论》，第137卷；L.R.高次乔克，“法国革命：阴谋暴动和形势”，见《迫害和自由：纪念乔治·林肯·布尔论文集》（纽约，1931年），第445—472页；“历史的虚伪”，见我的《书林小径》（伯克力，1935年），第147—152页；H.包德里拉，“法国革命和二月革命史家”，见《两世界评论》，第4卷（1850年），第808—931页。



[2]
 1792—1804年。——译者



[3]
 1804—1814年。——译者



[4]
 1869年。——译者



[5]
 《拿破仑一世通信集》（巴黎，1858—1869年，32卷），第16卷，第575—577页，1808年4月12日。参看1807年拿破仑口授的有关设立历史学校的短函：“历史和立法必须放在头等地位……二等地位应由军事技术史占据。”参看P.弗雷德里克，“德国和法国的历史研究”；亨利埃塔·利奥纳德译自法文本，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政治科学》丛书，第8辑，第5—6卷（1890年），第59页，注①，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



[6]
 即《马丽·都铎尔》（1833年）与《罪恶史》（Histoire d'un Crime
 ）（写于1852年）（以共和党人的观点，评述1851年拿破仑三世的政变）。——译者



[7]
 1768—1848年，法国文学家和政治家。其著作《阿太拉》（1801年）和《勒内》（1802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开始。——译者



[8]
 G.M.布兰得斯，《19世纪文学主流》（莱比锡，1893—1896年，六卷），第3卷。《法兰西的反动》；哈罗德·豪夫丁，《近代哲学史》（伦敦，1900年，两卷），第2卷，第296—298页。



[9]
 法国女作家（1766—1817）。嫁与瑞典驻法公使，法国革命时逃亡国外。拿破仑失败后始回法国。——译者



[10]
 德国诗人（1797—1856）。——译者



[11]
 德国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1823—1890）。——译者



[12]
 《H.泰恩的生平和书信》，R.L.得丰喜尔夫人的英译本（伦敦，1902—1908年，三卷），第3卷，第97页。参看泰恩富有创见的说明：一切文学中都有一种哲学，见他的《英国文学史》（巴黎，1911年，五卷），第1卷，第221—227页。



[13]
 法国历史学家（1795—1856）。——译者



[14]
 苏格兰小说家（1771—1832）。——译者



[15]
 奥古斯丁·提埃里，《法国史书札》（巴黎，1867年），第59页，参看阿尔方的书，第19页。



[16]
 色维尔·查梅斯，《历史和科学工作委员会》（巴黎，1886年，三卷），第2卷，第14页；并参看《伦敦评论季刊》，第54卷（1883年），第401—430页。



[17]
 法国语言学家（1799—1884），著有《拉丁—法文词典》等书。——译者



[18]
 阅读弗雷德里克的记述，见《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研究》（见本书著者注），第58—66页；参看A.纪里，“朱理·启希拉”，见《历史评论》，第19卷（1882年），第241—264页；F.孙·普来，“旧法国，古文书学校和社会经济学会”，见《社会改革》，第22卷（1891年），第21—50页。



[19]
 关于提埃里，参看古奇的书，第169—173页；佛特的书，第558—562页；恩斯特·芮农的书，见他的《道德和批判文章》（巴黎，1864年）；列昂·奥比牛，《奥古斯丁·提埃里，他的史学体系和错误》（第2版，巴黎，1879年），一部对教皇极权主义批判的著作；阿尔布瓦·得·朱班维尔，《撰写历史的两种态度；对玻绪亚、奥古斯丁·提埃里和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批判》（巴黎，1896年）；斐迪南·布朗乃提，“奥古斯丁·提埃里的著作”，见《两世界评论》，第132卷（1895年），第469—480页；卡密尔·朱理安，“奥古斯丁·提埃里和复辟时期的史学运动”，见《综合历史评论》，第13卷（1906年），第129—142页。某些评论见《外交评论季刊》，第6卷（1930年），第283—321页；《北美评论》，第72卷（1851年），第316—343页；《评论季刊》，第74卷（1844年），第284—291页；《学者杂志》，1855年，第73—84、366—379、734—746页及1856年，第337—347页。



[20]
 1830年。——译者



[21]
 即《诺曼人征服英国史》（1825年）及《论法国史信札》（1827年）。——译者



[22]
 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家（1711—1776），著有《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两朝的英国史》等书（1754年以后）。



[23]
 指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译者



[24]
 西撒克逊伯爵，协助英王爱德华统治英国，死于1053年。——译者



[25]
 葛德文之子，1066年1月爱德华死后即位为王。10月诺曼底公爵威廉入侵，哈罗德战死，是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终结，诺曼底王朝的开始。——译者



[26]
 克勒特民族。——译者



[27]
 《诺曼人征服英国史》（伦敦，1885年，波恩标准丛书），第1卷，第54页。



[28]
 奥古斯丁·提埃里也是《墨洛温时代》（1840年，两卷；第3版，1847年）一书的作者；《评论法兰西历史的通信集》（1827年）一书的作者；《第三等级的产生和发展史论丛》（1853年）一书的作者。

不要把奥古斯丁·提埃里和他的兄弟阿米底·提埃里（1797—1873）混淆。后者是以下诸书的作者：《高卢史》（1828—1845年，三卷）；《5世纪及以前的罗马史纪要：反对蛮族的斗争，〔和〕宗教斗争》（1860年；第2版，六卷，1880年）；《新编4，5世纪及以前的罗马史。提奥多西三子（三大臣）鲁芬—攸特洛普—斯提里坎》（巴黎，1865年），米涅说这部书“多么新奇，多么激动”；《阿提拉及其继承者的历史》（巴黎，1856年，两卷），“确是生动如绘”。《高卢史》在表上列于首位，包括17世纪；它企图从众多互不联系的、片断的资料中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阿米底·提埃里承认困难，他说，“这是企图用碎片组成整体，并赋予生命”。和他的兄弟一样，他的文章写得生动优美，而且和他兄弟一样，他也获得极大成功。当他还是一个囚徒的时候，拿破仑三世就热情地读他的著作；当时这位将来的皇帝写了一条有意义的注释：“我正想读阿米底·提埃里的著作。这是一部认真而真实的历史；如果说提比略很凶残而且卡里古拉把他的马命名为执政官，如果他们在历代皇帝的伟大政策中使人民前进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台伯河的水混了，难道它就不能好好灌溉这个不朽的城市了吗？”拿破仑当了皇帝之后，很重视把罗马帝国的必要性写出来的历史家阿米底·提埃里于1853年任命他为国务大臣，并于1860年任命他为参议员。参看米涅的《阿米底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史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杂志》，第107卷（1877年），第652—714页；和《外交评论季刊》，第10卷（1832年），第138—150页。

沃尔特·斯各脱学派另一位成员是巴兰特男爵普洛斯拍·布鲁哲（1782—1866），一位赞成君主专制的外交家，他的《勃艮第公国史》（13卷；1824年以后）完全是戏剧性的叙述，颂扬性的历史小说。他的格言是“历史著作应重视叙述，而不重视令人信服”。他的另外一些伪史作品，特别是关于法国革命的作品由于有强烈的反对共和的偏见因而受到损害。参看古奇的书，第173—175页；佛特的书，第557—558页；巴兰特男爵，《回忆录》（巴黎，1890—1901年，八卷），第3卷；基佐，“得·巴兰特先生，他的家族回忆录，他的生平和著作”，见《两世界评论》，第70卷（1867年），第5—66页；圣柏甫《法国近代历史家，第3卷，得·巴兰特先生》，同上书，1843年，第1部分，第917—935页；奥拉尔，《得·巴兰特先生，国民会议的历史家》，见《法国革命》，第61卷（1911年），第428—434页，巴兰特《国民会议史》（1851—1853年，六卷）的一篇书评。



[29]
 参看米细勒的《全集》（巴黎，1893—1898年）。下面是自传性作品：《我的幼年》（1884年）；《我的日记，从1820到1823年》（1888年）；《在意大利的一个冬天》（1879年）；《欧洲途中》（1893年），迦伯列·摩诺写过最多的有关米细勒的批判性评价，参看《朱理·米细勒，他的生平和著作研究》（巴黎，1905年），评论见《英国历史评论》，第21卷（1906年），第395—396页；同上作者，《历史大师：芮农、泰恩、米细勒》（巴黎，1903年）；以及他的论文，《米细勒，从1843到1852年》，见《综合历史评论》，第17期（1908），第261—272页，“米细勒在他那个时代历史学术中的地位”，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会议与工作》，第175卷（1911年），第271—289页。并参看佛特的书，第563—567页；古奇的书，第175—185页；阿尔方的书，第81—92页，附他的著作的书目提要，第193—195页；E.夏特兰的书，见《高等研究实习学院历史和语言学年报》，1912—1913年，第31页及以后；基内夫人，《米细勒和基内的50年友谊，1825—1875年》（第2版，巴黎，1903年）；冉·布朗司，《米细勒》（巴黎，1898年）；朱理·西蒙，《米涅、米细勒、亨利·马丁》（巴黎，1890年）；埃纳斯特·哈麦尔，《历史家M.米细勒》（巴黎，1869年）；A.费瑞，《朱理·米细勒和希坡利特·泰恩》（巴黎，1910年）；希坡利特·泰恩，《历史批判论文集》（第12版，巴黎，1913年）；腓力克斯·洛克昆，“米细勒在国家档案库的工作”，见《历史笔记和片段》（巴黎，1906年）；爱弥尔·格布哈的米细勒“研究”，附在米细勒的《中世纪法国史纲要》（巴黎，1898年）的前面；考斯道夫·兰孙，“米细勒历史方法的形成”，见《近现代史评论》，第7卷（1905—1906年），第1—31页；Ch．隆格腊，“米细勒”，见《历史和教育问题新丛书》（1906年），第33—95页。用英文写的记述和评论，参看《历史家米细勒》，见《评论季刊》，第193卷（1901年），第130—150页以及第76卷（1845年），第299—354页；《爱丁堡评论》，第79卷（1844年），第1—39页（他的《法国史》前五卷的一篇书评）；《外交评论季刊》，第25卷（1840年），第420—446页；《国民杂志》（The Nation
 ），第82卷（纽约，1906年），第244—246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66卷（1877年），第369—394页，和第10卷（1849年），第173—176页；《伦敦评论季刊》，第46卷（1876年），第425—451页；和考斯道夫·兰孙，《米细勒的历史方法》，见《国际季刊》，第11卷（1905年），第71—101页。



[30]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1]
 参看摩诺的米细勒“研究”，附在《近代史纲要》（巴黎，1898年）一书之前，第1—34页。



[32]
 1461—1483年在位。——译者



[33]
 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译者



[34]
 1515—1547年在位。——译者



[35]
 法国历史家（1844—1912）。——译者



[36]
 法国作家和政客（1803—1875）。著有《意大利的革命》，《1815年香巴尼的历史》等书。——译者



[37]
 波兰最伟大的诗人（1798—1855）。在巴黎任斯拉夫文学教授。——译者



[38]
 参看摩诺的书，见《国民教育评论》（1909年）。



[39]
 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举行政变，使自己成为独裁者，12月21日当选为终身总统。——译者



[40]
 在法国，最高峰4667英尺。——译者



[41]
 在法国与瑞士间的山脉，最高峰5000多英尺。——译者



[42]
 法国东北一省。——译者



[43]
 在法国南部。——译者



[44]
 中法兰西的南部，过去法国的一省。——译者



[45]
 米细勒创造了“文艺复兴”这个词，是按这个词的近代用法创造的，其定义是“人和世界的发现”。他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特定时期。瓦撒里在他的《画家传记》（1550年）一书中曾用过“文艺复兴”（rinascita）这个字，但把它限制在专指意大利的艺术。17世纪法文字“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也是指文学的复兴；但米细勒是第一次把这个字的应用扩大到15，16世纪整个欧洲生活。参看康拉德·布达赫，《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柏林和莱比锡，1926年）。



[46]
 参阅上卷原书第366—370页。——译者



[47]
 法国讽刺小说家（1494—1553）。——译者



[48]
 法国将军（1611—1675），曾参加对西班牙及荷兰的战争，及三十年战争。——译者



[49]
 法国戏剧家（1606—1684）。——译者



[50]
 法国高级教士和作家（1651—1715），路易十四任命他为其孙之教师。后因著书讽刺国王及其政策而失宠。——译者



[51]
 她是奥皇弗朗西斯一世的女儿和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译者



[52]
 法国革命领袖之一（1759—1794）。——译者



[53]
 奥普联盟进攻法国。——译者



[54]
 《法国革命史》（巴黎，1868—1869年，六卷），第1卷，第140页。



[55]
 法国法学家（1549—1621）。——译者



[56]
 1538年汉斯·和尔拜因的木刻。伦敦旧圣保罗寺院，巴黎无辜寺院的墓地都有“死人的跳舞”的绘画。——译者



[57]
 《法国史》（巴黎，1879—1881年，19卷），第2卷，第701页，参看第137—138页。同样带感情和主观的段落在他的革命史中到处可见。关于法国革命，他写道：“它具有别人不知道的一种知识。它包含过去一切时代的秘密。只有在革命中法兰西才意识到它自己。……在革命中永不熄灭的火花，生命的深奥的秘密，永远在我们心中发光。革命在我们心中生活——在我们灵魂中生活。革命并没有外在的丰碑。活着的法兰西精神，除了在我自己的心中外，我在哪里还能捉住你？——至少在这一点上一致，才能使遥远的过去时代复苏、觉醒。然而他们却宁愿把你埋葬。这又是为了什么？你，只有你，才是活着的。……”见《从历史观点看法国革命》（英译本，波恩标准丛书，伦敦，1890年），序言。



[58]
 小皮特（1759—1806），英国首相，三次组织欧洲联军，反对法国。——译者



[59]
 奥国科堡公爵为普奥联军司令，与法国革命军作战。——译者



[60]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米细勒对英国怀有深刻的厌恶。他有一次写道：“中世纪只有一个伪善；我们有两个：权威的伪善，自由的伪善；一句话，教士和英国人——伪君子塔图飞〔译者按：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伪君子〕的两种形式。教士主要在妇女和农民中起作用；英国人在资产阶级中起作用。”



[61]
 法国史学家，特别是关于法国革命的史学家（1849—1928）。——译者



[62]
 参看奥拉尔，《米细勒，法国革命史家》，见《法国革命》，第80卷（1928年），第136—150、193—213页。



[63]
 法国的爱国女郎（1412—1431），她驱逐英国侵略军被擒，以巫术罪被焚死。——译者



[64]
 古奇的书，第207页；并参看启希拉，《考古和历史杂录》（巴黎，1885—1886年，两卷）的序。论述启希拉的文献，见他的学生阿瑟·纪里记述他的文章，见《古文书学校丛刊》，第44卷（1882年），第316—360页，附他的著作的书目提要和纪里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19卷（1882年），第241—264页。



[65]
 记述基内最好的著作是理查·喜次的《以得加·基内，他的早期生活和著作》（伦敦和波士顿，1881年）；并参看古奇的书，第234—237页；查理·L.查辛，《以得加·基内，他的生平和著作》（巴黎，1859年）；亚尔丰斯·佩拉，《革命和基内先生的生平》（巴黎，1866年）；尤金·斯普勒，《已逝去的人物》（巴黎，1891—1894年，三卷），第1卷，第17—32页；爱弥尔·法居埃，《19世纪政治家和道德家》（巴黎，1891—1900年，三卷），第2卷，第175—227页；迦柏列·摩诺，“基内诞生的一百周年”，见《历史评论》，第82卷（1903年），第75—80页。



[66]
 法国哲学家（1792—1867），著有《哲学通史》、《十八世纪的哲学史》、《康德哲学》等书。——译者



[67]
 米涅著作的书目提要见尤金·得·洛兹利，《弗朗索瓦·米涅先生著作书目提要》（巴黎，1889年）。最好的记述是拍梯的《弗朗索瓦·米涅》（巴黎，1889年）和朱理·西蒙的《米涅、米细勒、亨利·马丁》（见本书著者注）。并参看同一作者的“米涅先生的颂词”，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24卷（1885年），第885—924页；古奇的书，第193—199页；阿尔方的书，第33—34页；C.A.圣柏甫，《当代人写照》（巴黎，1876年，五卷），第5卷，第225—256页；同一作者《米涅》，见《两世界评论》，1846年，第1部分，1090—1109年；《评论季刊》，第32卷（1844年），第387—401页；《夫累则杂志》，第74卷（1866年），第489—500页。



[68]
 在法国东南部。——译者



[69]
 法国革命时代贵族们挖苦共和党人的名称，即左派革命分子。——译者



[70]
 即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译者



[71]
 法国文艺批评家（1804—1869）。——译者



[72]
 法国哲学家和批评家（1828—1893），著有《英国文学史》（1865年），《现代法兰西的起源》（1871—1894）等书。——译者



[73]
 《H.泰恩的生平和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186—187页。



[74]
 1824—1830年在位。革命爆发后，他为流亡贵族的领袖（1789—1795），复辟后（1815年）为极端保皇党的领袖，即位后企图恢复专制政治，不得人心。1830年七月革命发生后，逃往英国。——译者



[75]
 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1814—1896）。——译者



[76]
 腓力二世的国务大臣（1539—1611），1578年为腓力二世暗杀朱安·得·埃斯科维多。埃斯科维多是奥地利人，1589年失宠，逃亡国外。——译者



[77]
 皇帝查理五世的私生子（1547—1578），西班牙将军，尼德兰总督（1576年）。——译者



[78]
 她的儿子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继位为英王，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的开始。——译者



[79]
 1625—1649年在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他被杀。——译者



[80]
 1685—1688年在位，1688年“光荣”革命时他逃往法国。——译者



[81]
 弗朗索瓦·米涅，《苏格兰女王玛丽本纪》，安得烈·R.斯科布译成英文（第6版，伦敦，1882年），第465—466页。



[82]
 参看佛特的书，第636—639页；古奇的书，第199—205页；阿尔方的书，第34—36页，朱理·西蒙，《梯也尔、基佐、瑞木撒》（巴黎，1885年）；C.A.圣柏甫，《当代人写照》（见本书原书第243页著者注），第4卷，第62—124页；保罗·得·瑞木撒，《A.梯也尔》（巴黎，1889年）；亚历山大·拉亚，《A.梯也尔先生的私人生活、政治和文学事业的历史研究》（巴黎，1846年，两卷）；同一作者，《A.梯也尔先生的人民史》（巴黎，1872年）；纳骚·W.辛尼尔，《梯也尔先生，基佐先生，以及第二帝国时期其他名人谈话集》，M.C.M.辛普孙编（伦敦，1878—1880年，两卷）；W.得·芳维尔，《法国革命史家梯也尔先生》（巴黎，1871年）；佩耳·隆夫累，《政治研究和描绘》（新版，巴黎，1880年）；提蒙〔科门宁子爵，海牙法官的假名〕，《国会演说家的研究》（第8版，巴黎，1839年，两卷）；朱理·巴尼尔，《拿破仑一世和他的历史家梯也尔先生》（巴黎，1869）；维克多·乔凡克斯脱，《论梯也尔先生的执政府和帝国史》（巴黎，1863年）；孔德·得·马特尔，《狂想历史家梯也尔先生》（巴黎，1883年）；路易·豪则，《全集》（柏林，1869—1870年，两卷），第1卷，第352—586页；M.拍列，“论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著作目录笔记”，见《法国革命》，第46卷（1904年），第5—12页；A.奥拉尔，“法国革命的历史家梯也尔”，同上书，第66卷（1914年），第492—520页，第67卷（1914年），第5—29页；L.巴陶，“法国革命的历史家梯也尔”，同上书，第82卷（1929年），第360—361页；A.兰玻，“法国革命的历史家，梯也尔先生”，见《文学和政治评论，精彩评论，第2辑》，第14卷（1878年），第891—900页；圣柏甫，“梯也尔先生”，见《两世界评论》，1845年，第1部分，第209—246页；列明尼尔，“梯也尔先生的执政府和帝国史”，同上书，1845年，第1部分，第1096—1113页。关于某些英文记述和评论，参看《评论季刊》，第64卷（1839年），第450—456页；第67卷（1840—1641年），第481—500页；第76卷（1845年），第299—354页；第146卷（1878年），第443—484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10卷（1849年），第168页及以后；《北美评论》，第74卷（1852年），第280—300页；《北不列颠评论》， 第33卷（1860年），第133—164页；《都柏林评论》，新丛书，第4卷（1865年），第141—170页；《夫累则杂志》，第27期（1843年），第289—302页，第3卷（1845年），第505—520页；《爱丁堡评论》（1858年），第107卷，第358—396页，第108卷（1858年），第32—70页，第112卷（1860年），第237—255页，第114卷（1861年），第486—512页；和阿克顿爵士的书，见《内政和外交评论》，1863年，第244—248页。



[83]
 1871—1873年。——译者



[84]
 1830年七月革命。——译者



[85]
 指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译者



[86]
 1851—1852年被放逐，1853—1863年专心写作。——译者



[87]
 法国抒情诗人（1780—1857），政治上同情自由派，其诗歌流行民间。——译者



[88]
 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1767—1844），路易·菲力普的党人，法国首相兼财政大臣（1830—1831）。——译者



[89]
 引自《评论季刊》，第64卷（1839年），第451页，参看第450—454页。



[90]
 《外交评论季刊》，第35卷（1845年），第110页，全文见第105—135页。



[91]
 根据圣伯甫：“这是波当的意思，他促使梯也尔写此书并看到他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好，就善意地辞去他的合作职责。波当死于1827年。”



[92]
 参看梯也尔《革命史》的书评和他的《执政府和帝国史》前四卷的书评，见《评论季刊》，第76卷（1843年），第521—583页。



[93]
 亨利·若米尼男爵（1779—1869），著有《法国革命战役史》等书。——译者



[94]
 在法国北部，离巴黎不远。——译者



[95]
 法国革命时的大将（1753—1823），著有许多有关数学和军事学的著作。——译者



[96]
 1796年拿破仑受命出征意大利，连战皆捷，这是拿破仑事业的开始。——译者



[97]
 法国新闻记者和政治领袖（1800—1836），《国民公报》编辑（1830—1836）。——译者



[98]
 法国反动政客，1829年8月至1830年7月为内阁大臣，引起七月革命的爆发。——译者



[99]
 《外交评论季刊》，第30卷（1843年），第319页及以后。



[100]
 第21卷，有索引，1869年。



[101]
 即拿破仑三世的垮台与第三共和国的成立。——译者



[102]
 1870年9月1日普军在这一战役中打败法军，拿破仑三世被俘。——译者



[103]
 在北意，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大破奥军于此。——译者



[104]
 在德国符腾堡，多瑙河畔。——译者



[105]
 在现在的捷克，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大破奥俄联军于此。——译者



[106]
 在德国，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大败普军于此。——译者



[107]
 在奥地利维也纳东北15英里，1809年7月6日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译者



[108]
 法国将军（1762—1833），与奥军作战，屡立战功，1840年被任命为元帅。——译者



[109]
 拿破仑部下的将军（1765—1840），参加攻俄之役，1814年与联军商议拿破仑逊位问题。——译者



[110]
 拿破仑部下的将军（1770—1823），参加拿破仑所有的重要战役，屡建奇功，“百日政变”中为陆军总长。——译者



[111]
 执政府时代的第二执政，拿破仑的朋友和主要顾问（1753—1824）。——译者



[112]
 法国革命时代五百人会议主席（1765—1854）。——译者



[113]
 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译者



[114]
 英国外交家（1746—1820）。——译者



[115]
 英国政治家（1749—1806），对法国革命表示同情。著有《詹姆士二世统治史》，未完。——译者



[116]
 皮特内阁的外交大臣（1769—1822），组织联盟，反对拿破仑。——译者



[117]
 法国诗人兼政治家（1790—1869），著有《吉伦特党人史》及许多诗歌。——译者



[118]
 法国历史家（1828—1877），曾任法国驻瑞士大使（1871—1873），著有《拿破仑一世传》。——译者



[119]
 参看《爱丁堡评论》，第107卷（1858年），第358—396页，和第108卷（1858年），第32—70页；这些都是《执政府和帝国史》前17卷的书评；第19卷的一篇书评见同上书，第114卷（1861年），第486—512页。



[120]
 美国经验哲学之父（1632—1704），著有《宗教宽容论》、《人类理解论》等书。——译者



[121]
 朱理·西蒙，“梯也尔先生的颂词”，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21卷（1884年），第837—878页。



[122]
 拉马丁，《1848年革命史》（巴黎，1849年，两卷）实际上是一部自传；参看《爱丁堡评论》，第91卷（1850年），第228—297页。并参看古奇的书，第227—228页；爱弥尔·得斯占纳，《拉马丁》（巴黎，1893年，两卷）；亚勒弗列·纳提曼，《法国革命史家，吉伦特党人批判研究》（巴黎，1848年）；埃得芒·拜列，《吉伦特党人的传说》（巴黎，1881年）；《夫累则杂志》，第36卷（1847年），第253—276页；第44卷（1851年），第355—374页；《爱丁堡评论》，第87卷（1848年），第1—46页；以及我的《书林小径》（伯克力，1935年），第149—150页。



[123]
 法国著名的文学家（1802—1885），著有《悲惨世界》、《圣母院》等小说和许多诗歌和戏剧。——译者



[124]
 法国诗人（1810—1857）。——译者



[125]
 即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统治。——译者



[126]
 1791年9月30日国民议会解散；10月1日制宪议会成立。——译者



[127]
 从1794年7月27日（革命历为热月9日，故主持改变的人称为热月党人）政变从罗伯斯庇尔的倾覆到1795年10月25日国民公会解散之时，是为热月党人的反动统治时期。——译者



[128]
 一方面是恭维，另一方面是挖苦。——译者



[129]
 纳提曼的书（见本书著者注）。一个有趣的例子：拉马丁说，玛利·安顿纳特是她的母亲玛利·特列萨1741年向匈牙利诸男爵求救的著名时刻曾携带的子女中间的一个；实际上玛利·安顿纳特是14年之后才出生的。



[130]
 托克维尔的著作由G.得·波芒编辑成书：《托克维尔全集》（巴黎，1860—1865年，九卷）。新版本的编辑工作由J.P.梅也尔主持，梅也尔还写了论托克维尔的最新著作《平民时代的先知，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研究》，由M.波兹曼和C.哈恩译成英文（伦敦，1939年），此书指出“民主精神和专制主义的调和”。参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9年12月16日的评论第727页。并参看古奇的书，第231—234页；阿尔方的书，第95—96页；考斯道夫·得·波芒，《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介绍》（巴黎，1897年）；F.A.米涅，《历史的新赞词》（巴黎，1877年）和他的论文“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史评”，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77卷（1866年），第351—382页；爱弥尔·法居埃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卷，第65—114页；爱得芒·施列尔《当代文献的批判研究》（巴黎，1876年）；R.P.马塞尔，《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的政治论文》（巴黎，1910年）；尤金·得契特尔，《A.得·托克维尔和民主自由》（巴黎，1897年）；路易·得·劳门奈，《历史和文学纲要》（巴黎，1879年），第397—439页；詹姆士·布莱斯，《哈米尔顿和得·托克维尔的预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丛刊，第5辑），第9卷（1887年）；亨利·列甫，《法兰西王国和共和国》（伦敦，1872年，两卷），第2卷，第79—190页；F.X.V.韦格列，“亚历西斯·丰·托克维尔”，见《历史杂志》，第20卷（1868年），第132—170页；《爱丁堡评论》，第90卷（1849年），第77—106页，第104卷（1856年），第531—561页，第113卷（1861年），第427—460页，第122卷（1856年），第456—481页；《夫累则杂志》，第54卷（1856年），第363—374页；《评论季刊》，第102卷（1857年），第6—32页，第105卷（1861年），第254—255页，第157卷（1886年），第518—543页；《北不列颠评论》，第34卷（1860—1861年），第330—349页。



[131]
 法国政治家（1721—1794），路易十六时代为内政大臣，1792年为法王辩护，1794年以叛逆罪处死。——译者



[132]
 考斯道夫·得·波芒编辑，《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的未刊著怍和书信》（巴黎，1860年，两卷），第2卷，第270页。



[133]
 《爱丁堡评论》，第122卷（1865年），第457页。



[134]
 法国近代社会经济学的创始者（1806—1882）。——译者



[135]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36]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37]
 托克维尔，《旧制度》（第3版，巴黎，1857年），第30—31页。



[138]
 美国康乃尔大学欧洲史教授（1873—1945），著有《近代史》、《美国人民的开端》等书。——译者



[139]
 卡尔·贝克尔的论文，见《美国社会学协会出版物》（见本书著者注），第83页。



[140]
 E.L.伍德沃德，《欧洲保守主义的三种研究》（伦敦，1929年），第203页。



[141]
 阿尔方的书，第53页，第94页；古奇的书，第224—225页；迦柏列·罕诺托，《亨利·马丁，他的生平、著作和时代，1810—1883年》（巴黎，1885年）；亨利·达尔布瓦·得·朱班维尔，《对亨利·马丁先生的法国史前六卷的一点意见》（特鲁瓦，1857年）；亨利·得·列庇诺爱，《批判和反驳亨利·马丁先生和他的法国史》（巴黎，1872年）；朱理·西蒙，“亨利·马丁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史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31卷（1889年），第29—63页。



[142]
 法国作家（1807—1890）。——译者



[143]
 法国历史家（1820—1882）。——译者



[144]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45]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46]
 阅读基佐的《当代历史写作回忆》（巴黎，1858—1867年，八卷）；参看《伦敦评论季刊》，第12卷（1859年），第335—354页，第44卷（1875年），第62—90页；以及《普鲁士年鉴》，第1卷（1858年），第554—557页，第4卷（1860年），第196—201页上的评论；阿尔方的书，第24—26页；佛特的书，第632—635页；古奇的书，第186—192页；朱理·西蒙，《梯也尔，基佐，瑞木撒》（见本书原书第245页著者注）；同一作者，“基佐先生的生平与著作史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20卷（1883年），第 863—905 页；巴道，“历史家基佐”，同上书，第 142 卷（1894 年）， 第505—542 页；爱弥尔·法居埃，《政治和道德》（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307—371页；Th.得策列，《基佐先生传》（巴黎，1842年）；A.巴道，《基佐》（巴黎，1894年）；E.帕斯科列，《基佐先生》（巴黎，1842年）；费力克斯·得洛因，《基佐先生的生平与著作简介》（巴黎，1841年）；维特夫人〔基佐一族〕，《在家庭和朋友中间的基佐先生》（巴黎，1880年），M.C.M.辛普孙夫人译成英文，书名是《基佐先生的私生活》（波士顿，1882年）；以及维持夫人，《基佐先生写给家属和朋友们的书札》（巴黎，1884年）；希坡利特·泰恩，《基佐先生：〈英国革命史〉》，见《批判和历史论文》（第6版，巴黎，1892年），第23—47页；亨利·得·列庇诺爱，“基佐先生，他作为历史家的著作目录”，见《历史问题评论》，第17卷（1875），第439—505页；罗伯特·夫林特《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哲学》（爱丁堡和伦敦，1874年），第219—241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文和讨论》（纽约，1874—1875年，五卷），第2卷，第297—362页；同一作者，“基佐论历史的文章和讲演”，见《爱丁堡评论》，第82卷（1845年），第381—412页；参看同上书，第67卷（1838年），第357—383页和第108卷（1858年），第408—436页；《评论季刊》，第84卷（1848年），第127—142页；《夫累则杂志》，第41卷（1850年），第340—347页，夫鲁德对基佐的《英国革命》一书的一篇严酷批判；《北美评论》，第51卷（1840年），第69—91页，一篇颂扬基佐的《华盛顿》的文章；《乌木杂志》，第54卷（1844年），第786—804页；《都柏林评论》第36卷（1854年），第494—522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14卷（1851年），第405—437页，第65卷（1877年），第165—195页；《外交评论季刊》，第16卷（1836年），第407—437页。

关于基佐的著作目录，参看T.D.哈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史有关资料的目录评述》（伦敦，1862—1871年，三卷分为四册，案卷丛书第26号），第1卷，第72—73页；C.H.浦塔斯，《复辟时期基佐的资料和书目提要批判论文》（巴黎，1923年）。1875年基佐的藏书出售，巴黎书商阿多夫·拉比特出版了一本《已故基佐先生的藏书目录》（1875年）。分析表明，在纯文学项下表列570种包括英、德、拉丁和意大利等文的著作；历史性质的著作有2000多种，包括文明史、古代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147]
 基佐的第一个妻子（1773—1827），她写了许多小说。——译者



[148]
 引自《评论季刊》，第94卷（1853年），第127页，全文见第122—171页。



[149]
 法国哲学家和政客（1763—1845），接受法国革命，当选为五百人议会议员（1797年），复辟后为空谈理论家的领袖，主张君主立宪制。——译者



[150]
 卡尔·果兹科，《巴黎纪要》，他的《全集》的第12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5—1846年，12卷）。参看《外交评论季刊》，第30卷（1843年），第316页及以后。



[151]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52]
 （公元前530—前468）雅典贵族党领袖，约前485年被放逐。——译者



[153]
 阅读卡尔·喜尔布兰，“基佐的私人生活”，见《现代评论》，第39卷（1881年），第478—490页；和《伦敦评论季刊》，第65卷（1885年），第1—21页。



[154]
 下面引自当时教科书的一段话表明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法国学校中讲授历史的情形：“法国还没有占有她的自然疆界；她还没有占有整个法国地区。……法国疆域实际包括尼斯和萨瓦地区，瑞士（即日内瓦、洛桑、弗里堡和纽夫夏特），莱茵区的巴伐利亚，普鲁士的莱茵地区，卢森堡大公国和比利时……她的自然边界是从河口到河源的整个莱茵河流域；阿尔卑斯山从莱茵河源的大圣哥特哈山口到科尔·得·卡的邦。”



[155]
 史学会的最早成员有A.提埃里、米涅、夫奥列尔、库臧、巴兰特、累努阿、革拉尔。1866年基佐接替巴兰特任史学会主席，后来基佐又由利奥波尔德·得利尔接替。



[156]
 1826—1827年首先出版两卷。此书的后续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国和奥利弗·克伦威尔摄政史》（1854年，两卷），《理查德·克伦威尔摄政和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史》（1856年，两卷），并有他的几篇短论作补充，《共和国垮台后的教士》（1850年），《结婚中的爱情》（1855年）。1856年基佐出版另一本书讨论一个与英国有关的题目：《罗伯特·皮尔爵士》。



[157]
 《回忆录》，第1、3页。



[158]
 《文明史》（纽约，1881年，四卷分为两册），第1卷，第33页；参看亚历西斯·得·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由亨利·里夫译为英文（纽约，1889年，两卷），第2卷，第304页：“地球上还没有人能绝对完全地肯定世界的新状况比旧的好。”



[159]
 “道德世界，和天体体系一样，有它的规律和行动。”《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来源》，由安得烈·R.斯科布尔译成英文（伦敦，1861年），第11页；参看他的《法国史论》（巴黎，1858年），第73—76页和多处宿命论的例子。



[160]
 《法国史论》（巴黎，1858年），第1—44页。基佐从来没有修改过这些文章。



[161]
 同上书，第312页；参看第299—314页和其他多处。



[162]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来源》，第21页。



[163]
 “现在有一个隐藏着纷扰的字：民主”，见《法国民主政治》（巴黎和布鲁塞尔，1849年），第9页。



[164]
 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1623—1662）。——译者



[165]
 《欧洲代议制政府的来源》，第62页。



[166]
 阅读他对克伦威尔的评论，见《奥利弗·克伦威尔和英国共和政治史》，安得烈·R.斯科布尔译成英文（费城，1854年，两卷）。



[167]
 引语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2卷（1859年），第347页。



[168]
 《星期一新闻》（巴黎，1867—1884年，13卷）,第1卷，第82—121页。



第四十五章 法国史家（1848—1922） 
 

注







有人曾说，19世纪是重视历史的时代；人们还可以加上一句，那个世纪也是伟大历史家辈出的时代，特别是在法国。基佐和梯也尔这两位职业历史家也都是法国两代人中主要政治家。他们不但撰写历史，而且还利用自己身居高位之便鼓励历史研究。基佐对史学有很大贡献，但他于1848年退出政界后，他的著作也没能完成。假如我可以创造一个新词，说他是一位史学政治家的话，那么他的真正继承人就是维克多·杜律伊；后者的工作又依次由兰波、拉维斯和摩诺等人接手继续下去。把这项工作从19世纪后半继续干到20世纪若干年的人们把历史研究改变并加深了。因此，大致以1870年为界，把其前和其后的两个时期之间划一条界线是必要的。

维克多·杜律伊（1811—1894） 
 

注



 生于巴黎，他父亲是果伯兰工厂一名工人，把他送到洛朗学院学习；以后又进了师范学院。多年以后，在被接受为法兰西学院成员时他曾说：“我的命运很不一般：我进入洛朗学院时在人脚下，毕业时却出人头地；在师范学院也是这样；在大学里，我在最低年级待的时间比谁都长；突然间升到了最高年级。在62岁时我还没能进入研究所，现在我却是三个研究院的成员了。”

杜律伊在师范学校的教师有米细勒、安培 
 

注



 和乔弗罗 
 

注



 ，在这几位老师影响下，他对历史产生了终生的爱好，在这个科目中他取得头等荣誉。22岁毕业后，他开始在亨利四世学院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国王路易·菲力浦的两个儿子。但这件事并未使他的收入有所增加。他的待遇每年大约只有320美元（一级教授每年收入6000法郎，低级的不到3000法郎）。而且，因为还得养活一个大家庭，他这位年轻的教授不得不搞些额外收入以维持艰苦的生活。贫穷的知识分子添补收入的办法有三个：给私人补习，做新闻工作，编写课本。杜律伊选择的是最后一种。阿瑟特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是他的同学，杜律伊开始为他编写数量极大的一系列的地理、罗马史、希腊史和古代史课本。他以难以置信的精力编写了不下74种这类课本，其中60多种都是论述古典著作的。正如朱理·西蒙所说：“多少世代的人都是用他的书本培养出来的。”还必须说清楚，杜律伊的课本并不是常见的以卖文章为生的人写的那种东西，而是把最新发现的情况写进去的清新醒目的著作；他常常改编自己的著作剔旧添新，因为他一直是“熟悉最新发现的情况的人”。


还应当称赞他这些小书纲目清楚、编排优异，按年代顺序排列事实，其间联系几乎无不合乎逻辑。他不发议论；意见很少；除必要时，不谈自己的看法，只要谈，就是清醒而明确的，几乎总是通情达理、不偏不倚。 
 

注






在编写教科书期间，杜律伊还挤出时间写了一部出色的《罗马史》（两卷，1843—1844），这部著作使他获得公立圣路易中学教师职位。他忙于写作（他这些著作已对法国教育产生深刻影响），无暇顾及政治动乱。1848年的革命在他头脑中似乎连影子都没有。后来他说：他并没像大多数法国人那样喊叫共和国万岁!君主国万岁!国王万岁!皇帝万岁!然而政治却也影响了他的事业。他的《罗马史》3、4两卷（1850年完稿）直到帝国倾覆后的1872年才出版。在这期间，他出版了《希腊史》第1版——他的书常常出许多版——还编辑了《世界史丛书》〔他为这套丛书写了《法国史》（两卷）〕，他作为历史家的声誉因而更高了。

杜律伊的政治生涯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开始的。他不赞成拿破仑三世，在1851年的普选中他曾投反对票。但这位古怪的拿破仑三世，也像许多法国人那样，曾经读过杜律伊的书（似乎有人竟能逃过杜律伊那许多著作的洪流！），而且记得他是一位认真的历史家。1859年有一天，朗东元帅在皇帝的桌子上看到一部《罗马史》，说道：“我认识这部书的作者，我如果能在这里看到他，一定很高兴。”拿破仑三世回答道：“这部书很好，既然你认识作者，就把他叫到我这里来吧。”第二天，杜律伊来了，皇帝问了他许许多多问题，并问这位局促不安的学者是否满意他的职位，“是的，陛下；我是巴黎一所学校的教授；我很满意。”皇帝问道：“可是，你希望得到的最高职位是什么？”杜律伊回答道：“监察主任。”拿破仑高声说：“我任命你当监察主任，”还笑着说，“明天我跟部长说说。”

然而，杜律伊的任命经过两年之后才实现。部长鲁朗反对杜律伊，而拿破仑好像也忘记了他的诺言。1861年，当政府在罗马尼阿主权问题上和罗马教廷发生争执时，鲁朗要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杜律伊写一本关于教廷要求的来源和性质的小册子。杜律伊在几天以内就写成一部《诸教皇都是意大利的君主》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出版了10000本，因为政府不便以官方名义出版。杜律伊的报酬来得很快。拿破仑任命他为技术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监督，最后当了教育部长。公众舆论认为，最后这项任命是拿破仑统治时期最好的一项任命。

杜律伊并未使公众失望，至少比较有知识的人们并未失望。在当了差不多30年的教师之后，他对法国教育制度十分熟悉，按他的学生拉维斯的说法，法国的教育包括一点写作，一点阅读，一些数学和大量《圣经》。引用拉维斯的话说“数以千计的自治村、没有女子学校，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山村，根本没有学校；没有成人学校，没有一所乡村图书馆，教师的待遇不够维持生活，有五千多女教师每年收入不到80美元，有些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享受退休金的资格”。虽然教会和内阁大力支持这种制度，杜律伊还是决定把它结束。他英勇果敢地改革法国教育制度，用了长达六年的时间步步为营地和教士、政客们进行斗争。内阁拒绝通过经费，皇帝就批准了他的预算。拿破仑三世对这位教育部长的支持虽说时冷时热，但总算同情。这位古怪的君主说：“杜律伊先生的想法我并不完全赞同，但他办事还是很明智的。”

杜律伊成功地创建了6000多所免费的自治村学校；建立了2000多所新校舍。学生人数增加到238 000左右，课表也排好了，历史占第一位；这件事惹得杜律伊的敌人控诉他在现代史课程中歌颂皇帝。拿破仑三世说：“在一个普选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阅读。”杜律伊尝试实行强制性的小学教育以便实现皇帝这个意见。

德国历史方法对法国的影响一直都很小。只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法国温和派自由主义者如米细勒、基内等人才醒悟过来。杜律伊热望引进德国史学的方法。在法国建立起广泛的公费学校制度后，他又打算为成年人建立一些高等学校。他写道：“如果不为成年人设置课程，那么初等学校交到孩子们手中的工具不久便会生锈了。”于是高等研究学校就于1868年建立起来。它在法国教育史上是划时代的，特别在历史写作和教学方面更是如此。


〔1868年杜律伊写给皇帝的信中说〕高等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引起对研究的兴趣；它的最重要的宗旨是向学生传授研究方法以及用这些方法创造出来的科学。在德国，伯克、立特士尔、卫尔刻、兰克和劳麦等这样一些人，过去或现在每星期授课8至10小时或12小时；但他们讲课并不要求像我们的教授那样〔逐字〕准备讲稿。他们讲课，宁可说是仔细的指导，由学生详细记下，作为参考。多亏德国人养成了这样的研究习惯，所以他们能够在人类知识各个部门经常提供一些著名的大师，每位大师周围又有许多弟子。而法国则除了一些有口才的教授每天吸引数以百计的听众外，那些著名学者有才能的追随者和像样的批评者一样都嫌太少；这些席位迟早都要空起来。 
 

注






这座高等研究学校宗旨在于训练教师和学者。杜律伊因为不能说服各院系坚持中世纪传统的那些年老的教员，于是在1868年7月31日创办了高等研究实践学校，由历史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以“实习”的方式教学生治学的“方法”，这所实践学校分为数学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历史和语言学四个系。杜律伊希望最后“打垮古老的索尔本学院 
 

注



 的壁垒”，他真的成功了，他派到这所实践学校的人员都是绝对没有受过任何大学传统影响的。其中有些人如摩诺和米雪尔·布雷阿耳 
 

注



 等都是在德国的研究班里受过训练的；其他的人都是渴望作出一番事业的有志青年。这所学校的主旨是训练一批学者接替他们的教授，青年教授们都非常年轻，有时人们还以为他们是学生，任何一位都没什么名气；他们成名完全是后来的事。在历史科学方面，杜律伊任命了沃定顿 
 

注



 （牛津大学一位希腊学者）、亚勒弗烈·摩里 
 

注



 （一位档案学者）、迦伯烈·摩诺（惠芝的学生）等人负责。关键的学习组织是研究班而不是教室；训练的方法是实习而不是讲授。

正如杜律伊预见的那样，实践学校的成功甚至使古老的索尔本学院复活了，而且鼓舞了法兰西学院和古文书学校里有成效的而且也是科学的历史研究。这个学校初创办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和六七位教授。据曾在80年代初访问巴黎的保罗·弗雷德里克 
 

注



 说，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所学校就已经有25位教授在史学各领域开了50多门课。这所学校培养出法国最伟大的一批学者如格罗·隆囊 
 

注



 、阿诺托 
 

注



 、纪里、罗伊等。在1870—1871年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约12年后，弗雷德里克写道：“用不着一位富有灵感的先知就可以预见：法国将出现一个光辉的历史学派，由于他们忠于自己民族的和谐精神，定能在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细节的分析研究与哲学的综合之间稳稳地保持平衡。” 
 

注





杜律伊被委派在法国所有三个学院任职，说明他的贡献得到承认。退休之后，他继续撰写他的七卷《罗马史》的最后三卷，并于1879至1885年间出版。1887年又出版了他的《希腊史》。他这些著作至今仍然是法国的典范。他这两部记述古典时代的历史著作虽然并非以独创性的研究为基础，却体现着欧洲最好的学术成就。用一位法国批评家的话说，他这两部著作在庄严、清晰、准确方面具有“权威性”。杜律伊还计划写一部同样规模的法国史。但他仅仅写成一篇《法国史总序》，全书从未完成。在这篇总序中，他说出了他的历史观点（第62页）：


叙事的历史是一种艺术。而按照法则说明现象并把它们分类、根据原因说明事实并把它们分类的历史则是一门科学，这就是我要指出的。我为之奉献一生的研究的心愿就是必须使它达到这样的水平，即科学的水平。


随着杜律伊改组教育制度而来的法国史学的深刻变化，至1876年《历史评论》杂志的出版而达顶点。杜律伊的年轻追随者创办的这个刊物在宗旨和范围方面类似17年以前另一位政治兼历史家济伯尔创办的《历史杂志》。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上，德国是法国的模范。 
 

注



 普法战后，福礼曼讽刺地说：“德国人把自己某些精神打进法国人的脑袋里，因此自己就失去了一些。” 
 

注





在《历史评论》的周围聚集了第三共和国新一代的主要学者。为首的人物是迦柏列·摩诺（1844—1912），他在师范学校受过教育（拉维斯 
 

注



 、加法雷耳、品高等都是他在师范学校的同学）。毕业后，前往意大利和德国游历，在德国受到深刻影响。他在柏林大学跟雅费 
 

注



 学习，在格丁根大学跟惠芝学习，学到德国研究班的方法和史学调查研究，他对这些很为赞赏。他后来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德国对历史研究所作贡献最大”——希坡利特·泰恩对这一论断表示衷心赞同。俾斯麦的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历史实验所，在那里，一切努力都集中起来，配合起来，精力没有被浪费”。他热望在法国做出同样的事情，于是在24岁时就在杜律伊办的实践学校当了教授；他自己的研究班研究的是中世纪史，特别是墨洛温王朝的年代记，在这方面他是行家。但是他看到实践学校进行研究和出版工作的经费太少；另一个教历史课程的学校古文书学校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训练古文书学者和档案管理员；而师范学院则相反，又过于一般化了。培养学术性的、却也是一般性的历史家的地方根本没有。于是摩诺就打算把实践学校的教学大纲扩大，以便训练一批兼具博学和写作两种特长的历史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出一种既有科学性、文章写得又好的历史评论杂志，这就是《历史评论》问世的原委。

由摩诺和考斯道夫·法尼埃 
 

注



 合编的《历史评论》第1期于1876年1月出版。 
 

注



 编者写的序是这个新历史学派的一篇宣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研究日益重要。在这个广阔的学术领域里，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发现和新的探讨，要及时掌握这一切，即使是以历史为职业的学者，也日益感觉困难。我们相信，我们创办《历史评论》这个刊物以利探讨历史各个领域的有独创性作品的出版，并提供外国和法国历史研究动态方面准确而完整的报道，也就是为了满足学术界一大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我们既不会出版争论性的作品，也不会出版粗陋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评论》也不是一种纯粹博学性的汇编，这个杂志仅仅刊登能够使历史科学更加丰富的有创见的第一手作品或是将成为这类作品的基础的一些研究，或是行将成为其结论的那些研究成果。然而，尽管我们向与我们合作的人提出了严格按科学办事的要求，肯定任何一件事都必须附有证据和参考资料以及引语，并严格排除空洞的概括、炫耀词句等等，但在我们的《历史评论》里仍然要把法国学者和读者们正确地给予很高评价的文艺性保持下来。



我们这本杂志的范围并不排除历史研究的任何领域，但它以主要精力探讨的是从狄奥多西之死（395年），到拿破仑一世倾覆（1815年）这段时间的欧洲史。事实上，正是在这段时期，我们的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保存着最大量的未曾探索过的宝藏；我们还希望，尽可能避免当代的一切争论。


摩诺本人在这个杂志第1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凡是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读他这篇《16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研究的进步》。这一篇文章既是批判的历史，也是对未来的概述。他指出，一切学术训练都带有历史特色的倾向。“我们这个时代是历史的时代。”不幸的是，在法国史学领域还没出现正常的发展。早期——19世纪——法国史学家多数是自学成材的人，他们既无师承又无弟子。他们——当摩诺写出下面的话时许多人还活着——主要是“文艺工作者，其次才是学者”。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赶不上最新的发现；甚至当他们修订自己的著作时，也不作任何删改。“让它们像现在这样存在下去；否则它们就不让它们存在下去”。（Sint ut sunt aut non sint．）他们看重形式，忽视事实，这是由于科学传统缺乏，而政治或宗教的热情却是太多。


〔摩诺严肃地写道〕我们最卓越的历史家在自己的学说、鉴别力甚至在自己对事实的批判方面，都使自己受到当代激情的强烈影响。提埃里是这样，基佐也是这样，米细勒和梯也尔也都是这样。而且，18世纪的先例和记忆驱使他们仓促作出概括，他们幻想一旦革命成功，尤其重要的是1830年宪章一旦公布，马上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撰写法国通史了，甚至像E.基内那样，在不多几页的篇幅里，就能够追溯法国历史的哲学渊源了。 
 

注






摩诺继续说，但是法国史学遭受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文学和学术之间的矛盾”。长时期以来作家沾染了对研究工作的“轻视态度”；他们认为，想象和风格就是一切。另一方面，学者对文学形式也表示蔑视，对总括性的概念表示厌恶，“他们钻进毫无趣味的琐碎事实细节里躲避起来”。《历史评论》现在希望纠正这些弊端。在政治上或宗教上它不站在哪一派一边。它将允许不同的意见，但不允许争论。“人们可以为历史研究历史，用不着坚持因赞成或反对某种信仰而作出的那些结论，用不着这类成见。”《历史评论》将成为“实证科学”和“自由讨论”的园地，但将仅限于“事实范围”以内。摩诺阐释拉·颇皮利尼尔的话作为结论说：“由此看来，历史的目的只在于从真实情况中得到益处
 ，历史不声不响地、十拿九稳地进行工作，致力于国家的光荣伟大，与此同时，也致力于人类的进步。” 
 

注





“历史评论”第1卷上载有53位“合作者”名单，其中包括档案保管员和图书管理员，学者和历史家，代表着法国大多数研究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博耳迪埃、邦契-勒克雷尔、蒙特拍列、德利尔、杜蒙、杜律伊、浮斯退尔·得·库朗日、若弗罗瓦、纪里、希姆利、拉维斯、隆囊、马斯伯洛、摩里、摩林尼尔、莫雷耳-法提奥、启希拉、兰波、芮农、索列尔、泰恩、塔米泽·得·拉洛克和维奥累等等；难怪编者自豪地说：“我们把这些合作者的名字列出，比用什么语言介绍本刊都好。” 
 

注





其他著名历史家先后在《历史评论》里首次发表文章的有：布尔茹阿、豪则、朱里安、朗格卢瓦、普鲁、萨洛蒙、狄奥多尔·赖纳赫、沃定顿等人。摩诺当编辑达36年之久（从1876年到1912年）；他不但出版了论述一切历史时期的许多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外国撰稿人。1912年摩诺去世时，他在师范学校最早的学生查理·贝蒙 
 

注



 当了编辑 
 

注



 。

《历史评论》是史学界行将出现新情况的先兆。在下一代，有12种以上的其他历史评论创刊。 
 

注



 好几十个学会也组织起来了。 
 

注



 其结果是除某些显著的例外，史学变得更“科学”了，但综合性却少了。在这个学术领域，资料、原文、汇总、专论、短论等等开始占统治地位。过多的资料终于极需某种选择和统一。在这个世纪末，又出现一次反潮，大规模协作综合再次被采用，这一点在后面将要谈到。

可以拿利奥波尔德·得利尔（1826—1910）作为“科学”或文献型历史家的例子。弗里兹·密尔科在他为德利尔之死写的讣告中这样说：“19世纪后半叶历史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应归功于他的比任何别人的都多。长期以来这不仅是由法国而且也是由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注



 这话并非夸大；保罗·拉孔布编写的《德利尔先生著作提要》（1902年）这部了不起的著作就可以证明。这部书共计549页，列举著作总数达1900种之多，确实惊人。大家还会记得那位学术著作极多的冠军蒙森，他的书目提要仅有1513个书名。空前绝后的文章（但不是书籍）多产头奖无疑应发给德利尔。

得利尔曾在古文书学校受教育五年，后又自愿在自己家乡诺曼底档案馆工作，以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1852年以前，他已经抄录了诺曼底被腓力·奥古斯都 
 

注



 征服以前的大多数特许状。虽然他希望在自己可爱的省里当一名档案管理员，但他的老师本杰明·革拉尔不让他离开巴黎。革拉尔任命他在国立图书馆手稿部当了助理管理员，后来他在那里当助理员、管理员，最后当了主任，一直待了半个世纪。据说德利尔“去国立图书馆时，那里是一堆乱书，离去时已成了一个图书馆”。在总改组国立图书馆的过程中，他收集了许多材料，汇总在他的名著《帝国图书馆手稿珍藏》（1868—1881）里。这部书的内容可以由它的副标题看出：“这部书是对这个宝库的构成的研究，其组成部分包括印刷术发明以前巴黎的书法、缩样、装订和图书买卖等方面的历史。”德利尔也像他的老师革拉尔那样，在中世纪经济史方面有重要贡献，出版了一批契据集以及《中世纪诺曼底农民生活和农业情况研究》（1851年），此书获得法兰西研究院哥伯尔奖金。他这些作品，无论是综合性论述，或专题研究，在说明事实时都有明白清晰、技巧完美的特色。他这位极其少见的图书管理员兼学者“……短小精悍……还故意屈背弯腰，歪着脑袋，最重要的是他那双明亮机敏的眼睛从宽阔的脸上放射着坦白忠诚的光辉”。 
 

注



 他在全世界的名望不亚于蒙森。

在这部书其他各章中可以看到对芮农、泰恩和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等人的评论。但这里应先说说索列尔和奥拉尔、拉维斯和兰波的一些情况。亚尔伯特·索列尔（1842—1906）1866年在基佐劝告下进入外交部，1872年在巴黎大学、1898年在圣西尔军校当历史教授。《欧洲和法国革命》（八卷，1885—1904年）这部杰作就是他写的，是论述法国革命“在国际上引起的复杂情况的最好的一部书”。 
 

注



 这部书补充了泰恩的《现代法国的起源》，但它的学术成就却高得多——或者可以说未引起多少争论。索列尔这部历史著作的独创性在于它论述的法国以外的革命，他的论述范围包括整个欧洲。此外，索列尔是从法国和欧洲各档案馆取得资料的，他和泰恩、基佐不同，他以资料为准。索列尔是近代“科学”派历史家，他写的东西看不出有什么偏见；他并不像他的朋友泰恩，在原则上并无成见，也没有形而上学的固定的信念。在他心目中，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只是旧政权外交政策的继续（这正如我们记得的托克维尔对内政的看法那样）；由此产生的是欧洲诸君主国和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冲突。一旦革命者搞起领土扩张，欧洲诸国立即结成军事同盟反对法国，这种反应和它们在路易十四时代所作反应相同。索列尔写道：“许多人把法国革命看作是颠覆旧世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成旧欧洲的再生。如果我的著作能够说明法国革命乃是欧洲历史发展自然而然的无可避免的结果，那么，我就认为我下的工夫不是白费的了。” 
 

注



 索列尔清醒地指出，促成那些革命战争的原因，既不是雅各宾党一方的人类平等哲学，也不是诸君主一方的反革命狂热；前者只不过是单纯的领土扩张，后者则仅仅是自利和自卫。欧洲对拯救法国王权的兴趣并不如对瓜分波兰的兴趣大。俄罗斯和普鲁士都用两只眼睛注视着波兰，而很少关心路易十六会出什么事；奥地利一只眼睛注视着波兰，另一只注视着低地诸国，乐于看到法国被革命削弱。英国关心的主要是它的商业和殖民地，自从英国失掉美洲殖民地以来，法国一直认为它已是正在衰落中的国家，因此，法国那些革命家，不顾米拉波相反的呼吁，都在玩弄这样一种思想，即把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法国世仇的一个国家摧毁。这部书第1卷第1部分把近两个世纪欧洲诸国的历史情况勾画出一幅美好的速写。索列尔指出这个时期简直只是连续不断的战争，条约并无约束力，国际道德微乎其微。索列尔在较早的一本著作《18世纪的东方问题》 
 

注



 一书里，业已指出瓜分波兰的三个伙伴 
 

注



 如何残暴而放肆；后来进攻革命的恰恰就是这三个国家。由于道德破产，旧欧洲正漂向一个暴力动乱时期。18世纪每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搞改革运动，这主要都是由法国哲学家鼓动起来的，因为各国都有人听他们的话。但看来改革也阻挡不住无可避免的革命浪潮。 
 

注





阿道夫·奥拉尔（1848—1928） 
 

注



 的书一直写到最近时期。他也像索列尔那样，以主要精力钻研法国革命，但他却和索列尔又很不同，他有狂热的党派性。1886年巴黎市议会为他设立了第一个法国革命史讲座；这样，奥拉尔就成了研究法国革命的权威。他的书以丹东为主角，正如他的对手马迪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角那样。事实上从1886年以来直到现在，法国革命史的写作成了丹东的支持者和罗伯斯庇尔的拥护者之间的战场。一场说来，追随奥拉尔的丹东派是可靠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马迪厄领导下的罗伯斯庇尔派则是程度不同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者。社会党领导人饶勒斯 
 

注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编了一部《社会主义史》（1901年及其后），前几卷就是以社会主义观点写的法国革命史。 
 

注





除争论外，奥拉尔在推进对法国革命的研究方面，曾作出极为可贵的贡献。他说：“革命解放了人类和科学，我是它的恭顺而感恩的儿子。”他断言，这个题目值得用最大精力钻研。他和他的弟子一起于1888年创办了“法国革命史学会”和《法国革命》月刊。在他协助下还组织了“革命时期巴黎历史研究全市委员会”（1887年），这个机构用市政经费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巴黎史的论文。这两个机构出版了大量论述〔法国〕革命的重要资料。奥拉尔苦干20年，把浩瀚的资料校编之后，才出版了自己的主要著作《法国革命政治史》，副标题为《民主政治和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正如标题表明的，这主要是一部政治史；经济、外交、战争等方面则被忽略。奥拉尔主要目的是说明民主原则的发展，他的独到的贡献是证明在法国共和思想姗姗来迟。


〔他在序言中说〕我打算说明在1789年和1804年这段时期的人权宣言在许多制度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各种人权在人们的演说中，在出版物中，在各政党的政策中，在社会舆论的种种表现中，是怎样解释的。这些原则中的两条，即权利平等原则和人民主权原则，在慎重制定国家新政策的时候，是最常被援引的。从历史上看，这两条原则是革命的主要原则——实际情况是因时代不同对这些原则的考虑和应用也各异。本书主要目的就是记述这两条原则的各种不同遭遇。


这部著作分为四部分：民主政治和共和国的起源（1789—1792），民主共和国（1792—1795），资产阶级共和国（1795—1799），平民共和国（1799—1804）。奥拉尔这部书只限于撰写从1789年三方议会的召开到执政府末期的法国政治史，略去军事事件甚至经济和社会史。他的艰苦工作于1879年以在巴黎大学一系列的讲授开始，年复一年地在大量资料中耕耘。的确，他大胆地断言：“我不想遗漏任何一件重要资料，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项不是直接根据原始资料的意见。”

革命的准备阶段就是许多年前的“启蒙”时期。第一个危机就是国王和议会之间的斗争，并因巴士底狱被攻占而加剧。奥拉尔也像米细勒那样，在各式联合中看到法国可以通过诸自治市自发地组成国家。国会采用了一种新的行政制度，从而把法国变成有限君主国。君主国被推翻后，一个实行普选制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国内叛乱和外国入侵立即迫使独裁政府成立，但当危机一旦过去，又立即让位给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不久，恐怖主义复发；法国为了拯救自己，以免往昔的恐怖重现，遂投身拿破仑的怀抱。这就是奥拉尔写的革命时期法国政治史“诸阶段”概况。尽管奥拉尔知道的事实很多，他或许就是了解这个时期的最大的权威，但他却忽视了许多大事。他承认，“事实上一个人在一生中不可能知道一切”。然而，对经济情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更重要的可能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等等情况不作充分讨论，对革命是不可能了解的。然而在奥拉尔的著作中这些东西一点也找不到。而他还自称为革命的儿子和战士呢。

恩斯特·拉维斯（1842—1922）和亚烈弗列·兰波（1842—1905）这两个响亮的名字是和法国史学工作中通力协作进行综合的最好的范例联系在一起的。拉维斯是杜律伊的教育思想继承者，还曾当过他的私人秘书。他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一篇论述德国的题目《普鲁士王国起源之一的研究，或阿斯揆尼阿朝 
 

注



 统治下勃兰登堡的发展》（Étude sur l'une des origines 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ou La Marche de Brandenbourgsous la dynastie Ascanienne
 ）（1875年）；因此他成为法国为数极少的德国史专家之一。 
 

注



 他先在师范学院任教，最后在巴黎大学任教，他在该校对教育政策和历史方法的影响经久不衰。他的最好的学生有朗格卢瓦 
 

注



 和谢尼奥博斯 
 

注



 。他经常强调的是广泛的解释和开阔的视野。虽然他的中世纪史讲得很精彩，但对那些只知献身于“中世纪荒野”或“只适用于昆虫学研究的细微末节”的人则十分鄙视。他讥笑放弃“大道走小径，放弃小径奔死胡同”类型的学者。他对自己的学生这样劝告：“如果你已经把放大镜放在一粒尘土上，那你就把它放在那里，在看清楚它确实是一粒尘土后，就立即把它拿开不要多放一分钟。”此外，拉维斯还有把他宣传的道理付诸实践的品格。他总是严格遵守他曾经告诉学生们的那些意义重大的话：“我们这些在精神上生活在过去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大多数人生活在现在，并且寄希望于未来。”他认为史学并不是一位好古家的事业，而是一门活生生的学问，应当仔细讲给对渊博知识并不感兴趣的公民们听。无怪乎他以一位好教师出了名，和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写道：


我有好几次听拉维斯先生讲中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他讲的课非常动人。他只用了几根优美、准确而鲜明的线条就把腓力·奥古斯都和圣路易的特点刻画出来，一面还不断引用当代作家和文件段落。有一回，他迅速地粗略地勾画出直至13世纪的法国伟大人物在议会的案卷，并热情地介绍给学生们作为研究的题目，参考德国的榜样。……他经常准确地引述古代编年史家和最好的德国史家的片断。……拉维斯先生在他的精彩的演说中每一段都说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说得适度、准确、明白，他的见解颠扑不破，引人注目，常常出人意料地用一个泼辣的字眼，几句讥讽，一个栩栩如生的情节，或一连串的尖锐攻击，使他的演说更加精彩，他说话声调坚决，他那颤动的嗓音表现出信心，其生动感人极深。20到50名学生目不斜视、热情倾听，如饥似渴地吞食老师的话。 
 

注






拉维斯第一项重要成就就是他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编辑工作，这是一部集体著作，共十卷，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写到19世纪末。第1卷于1894年问世。和他一起编书的亚勒弗烈·兰波 
 

注



 是拜占庭史 
 

注



 和俄罗斯史专家。

在这部巨大的丛书首卷序言中，两位编者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们的老师维克多·杜律伊致意，杜律伊早在1863年就曾宣告“战争史”并非一切。伏尔泰所说“民族的道德和精神”是历史的真正因素；“思想对物质的影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这篇序言里有许多光辉的句子，例如：“一步一步地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材料搜集、黏合、结晶、组合起来。从这些被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札尔人 、阿拉伯人的马蹄践踏得一塌糊涂的许多部族的遗骸中，凝结成几个真正的民族。”

拉维斯自己编的《法国史》共18卷，《法国现代史》共九卷。一些重要学者为这部汇编供稿，这部书出版后立刻成为论述法国文化的最有批判性、最全面、最透辟的一部，取代了较早的一切梗概性的著作。拉维斯亲自仔细地计划出纲目标题，而且经常坚持不仅要有批判，还要有适合时代的解释，他希望自己的“历史”对广大公众有用。“这是20世纪的人写给20世纪的人看的一部历史。这部书使他们一直有兴趣，因为它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还把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而且仅仅把他们需要知道的告诉他们。” 
 

注





拉维斯和兰波完成的综合编写工作，为其他集体著作树立了榜样。亨利·贝尔开始编辑他的《人类的演进》（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100卷；考斯道夫·格洛茨 
 

注



 着手监督编写一部《通史》，50卷；L.阿尔方和萨尼亚克计划编写一部《各民族及其文明》，20卷；卡芬雅克开始撰写一部《世界史》，12卷。这些著作都是国际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世界规模的。在民族史领域，阿诺托主编了一部集体著作《法兰西民族史》（1920—1929年，15卷）。法国的历史写作已大踏步迈进了。引用路易·阿尔方的话说：“单纯的图书馆探索者和档案馆常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注









[1]
 参看前一章开头引用的文献资料，再加上古奇的书，第12章；和路易·阿尔方的书，见《历史和史学家》，第1卷，第148—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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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杂文作家和历史家（1800—1864），物理学家安培的儿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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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朱理·西蒙关于杜律伊的卓越记述，“维克多·杜律伊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史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45卷（1896年），第6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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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历史家和政治家（1853—1944），著有《法国现代史》《1914年战争插图史》等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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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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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的东方问题》（巴黎，1878年）；F.C.布拉姆威尔译本（伦敦，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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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波（1842—1905），著有《10世纪的希腊帝国史》、《拿破仑一世时代的德国史》及《法国革命史》等书。——译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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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洛茨（1862—？）。——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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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和史学家》，第1卷，第166页。法国史没有像达尔曼-惠芝在德国搞的那样弄一个总书目提要，但近代法国历史著作的性质和数量可以从下列各书中调查出来；迦柏列·摩诺《截至1789年的法国史书目提要……》（巴黎，1888年）；佩耳·卡容，《1866—1897年间出版的有关1789年以来法国历史的著作书目提要》（巴黎，1907—1912年，分为六编），以及年鉴中佩耳·卡容和亨利·斯太因合编的《法国史书目提要索引》（巴黎，1923年及以后）。



第四十六章 19世纪初叶的英国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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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带着前一时代的不少传统和哲学进入19世纪。休谟 
 

注



 、罗伯孙 
 

注



 和吉本 
 

注



 留下相当可观的遗产。但在1800年，英国的本国史可能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写得都不好，只有西班牙例外。英国最早时期的历史，人们所知极少。在这个岛上幸而保存下来的大量原始材料又无法利用；而那些可以利用的东西，历史家又不进行艰苦努力把它们弄明白。人们对中世纪史普遍怀有极深的偏见。迟至40年代伦敦《泰晤士报》还在社论中宣告研究中世纪史是“对文明和繁荣的自然发展的愚蠢的干扰”。 
 

注



 英国史上仅有的可以说还有所了解的时期在16世纪以后。

在英国，人们仍然认为历史是纯文学的一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很长的时期里还是这样认识。撰写历史是文艺爱好者、有闲的绅士、有时也是道貌岸然的政治家或雄心勃勃的文艺工作者干的。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大学的大门是保守的，对英国多数有天才的人总是关着的，它们继续讲授古典；而历史和近代语言教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们认为这种课程的设置只不过是徒具其名。著述都是教士或政客的事，而不是教授干的。 
 

注





英国历史家中无人以“科学的客观性”自命。每位作家都按照自己的党派和宗教信条运用他那极端严格的、贵族的或道德的标准。在拿破仑诸战役之后的1815年，英国的国情对地道的历史写作也不是什么好兆头。 
 

注



 外国一位伟大学者说：


这个时期学术生活的政治背景……无疑是黑暗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法国过火的自由运动在英国中产阶级中引起了恐怖；也是因为傲慢的保守党人的专横贪欲和教会的压迫，其所以黑暗还有一个原因：即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英国工匠的流血牺牲。 
 

注






不可能期望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些阶级对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有任何同情。密特福德 
 

注



 和阿克波尔德·阿里孙爵士 
 

注



 这类托利党作家愿意保持现状带给他们的幸福，保持治理英国那些原则的好处，他们这些人的独断近似1830年韦林顿那篇著名演说。大多数辉格党人对普选也怀有类似恐惧，两党都深深浸泡在政治和宗教偏见中；两党对他们那“完美的社会文明”的优越性都深信不疑，因而毫无办法对过去的历史作出公正的判断。

其结果是直到将近本世纪中叶，英国史学仍然可耻地落后于大陆，至少是落后于德法两国。当这两个国家的学者的精力业已成批地、大量地出版了许许多多细心编写的历史集子的时候，英国仅有的只是赖麦的《条约汇编》（Foedera
 ） 
 

注



 一部。在1857年以前，《案卷丛书》（Rolls Series
 ）动笔时，只有卡姆登学会 
 

注



 津贴出版的若干卷；为数很少的资料编辑者只是几位不幸的开路人，他们得到的金钱报酬少得和他们自己很不充分的准备工作同样可怜。

不过，19世纪前50年也并不是毫无进展的时期。 
 

注



 有多种力量集中起来改进史学。拿破仑诸战役业已在全欧激起民族精神，驱使每个国家对自己的过去积极进行新的研究。甚至在18世纪丝毫未受文学写作影响的下层阶级也破题儿第一遭对历史写作发生了兴趣。浪漫主义使生动的想象力更加鲜艳，使作家和读者回顾更加古远的那些世纪。沃尔特·司各脱爵士的那些小说使广大群众无论老幼都着了迷，而且教育了学者懂得“地方色彩”的价值。

在吉本去世（1794年）和维也纳会议（1815年）之间的20年，英国没能产生第一流历史巨著。但和平的恢复却带来一个突然变化，表现出新的历史写作热情。1818年，哈兰 
 

注



 的《中世纪的欧洲》，密特福德的《希腊史》最后几卷和詹姆士·穆勒 
 

注



 的《英属印度史》相继出版。1819年林加德 
 

注



 的《英国史》开始付印。“从休谟到沙伦·特纳 
 

注



 ，从罗伯孙到哈兰和林加德等于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文明的模模糊糊的开端和早期成长对历史家说来已经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了。” 
 

注





在19世纪的30多年中，在改革法案 
 

注



 公布以前，仍然有一批作家属于休谟和罗伯孙那一代。威廉·密特福德（1794—1827） 
 

注



 是托利党一位乡绅、国会议员、汉普郡的民兵上校。他的《希腊史》据说是在他的一位同僚、伟大的吉本本人建议下写的。虽然人们在别处把密特福德当作古代史作家论述，但我在这个地方提他是因为他的五卷书（1784—1805）反映的是当时托利党的偏见。他厌恶雅典的民主政治，歌颂历次贵族运动。在羡慕他的那些托利党群众看来，他是30年后的阿克波尔德·阿里孙爵士的先驱。和他同时代的威廉·考克斯（1747—1828），以主要精力编写传记，诸如沃波尔兄弟 
 

注



 、马尔巴勒 
 

注



 和柏兰 
 

注



 等人的传记。但他的记述总不免枯燥无味。威廉·洛斯科（1753—1831） 
 

注



 只是一位有趣的业余作家、自学成才、当过律师，还有各种爱好。他的朋友们在佛罗伦萨抄录了许多手稿，他根据这些东西编了一部《美第奇家族的罗棱索》（Life of Lorenzo de'Medici
 ）（1793年及以后），后来又写了一部《教皇利奥十世传》，这部书虽然偏袒教皇，却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洛斯科的著作都是些逸闻琐事、矫揉造作、缺乏历史价值，但他对意大利艺术和文学的热情却激起英国群众的兴趣。

英国好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埃利斯爵士（1777—1869），多年来他一直担任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长（1827—1856）。在出版了布兰德 
 

注



 的《通俗古文物学》（Popular Antiquities
 ）一部新校订本（1813年）之后，他就在公共记录委员会邀请下，撰写了《末日审判书》 
 

注



 导言（1816年）。他编写《能说明英国史的原始书篇》（第1套1824年，第2套1827年出版）时曾利用不列颠博物馆和案卷馆里面的手稿。

吉本曾说，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在最有学问的读者心目中也是不清楚的”。1815年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尔夫》（Beowulf
 ） 
 

注



 出版了，这篇东西是丹麦人托克林发现的，被誉为日耳曼民族现存的最古老的史诗。向英国读者打开这片新园地的功劳属于沙伦·特纳（1768—1847）。 
 

注



 他15岁时就在伦敦法学协会 
 

注



 一位律师手下当学徒，六年后他的雇主去世，他设法继续这项业务。但不久他就利用闲暇时间经常在英国博物馆里进行研究。他还在童年时，“剌格涅·罗德布洛克的丧歌”的一部译本就曾驱使他从事冰岛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研究，从而使他看到语言学家很少注意到、史学家则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的这些语言能够打开的宝库。在进行了16年研究之后的1799年，他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史》。 
 

注



 他在序言中哀叹这些极有价值的资料竟然长期被忽视。特纳写道：“许多盎格鲁-撒克逊手稿仍然摆在那里无人查阅，而且，这些手稿的内容以及古代作家和其他各国的记录保存的记述我们祖先办的事情和他们的遭遇的那些重要事实，都没有写进我们的通史。”为编写历史的目的在科顿图书馆 
 

注



 审阅这些资料的人，特纳是第一位。他的批评引起国会进行调查（1800年），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这些记录进行分类、整理和摘录”。

特纳的著作使读者大开眼界。他的书证据确凿、渊博而细心，他那明智而权威的风格赢得赞许。骚狄 
 

注



 大胆地说，他相信“可能从来还没有任何历史出版物曾经向公众提供过这么多的新情况”。 
 

注



 在介绍了不列颠人和罗马人的情况后，他还描绘了条顿侵略者离开大陆以前的生活和风俗，并以大量篇幅描写英国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宗教、经济和社会情况。虽然叙事部分不及休谟，但他笔下提供的这个岛上早期生活情况的图景却广阔得多。

在首次成功鼓舞下，特纳按阶段逐步写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 
 

注



 由于工作过于繁重，他被迫放弃律师业务、退居乡间，撰写了一部《教会史》（Sacred History
 ）， 
 

注



 公众的纵容和虔诚的正统口气使它出了八版。特纳的著作表明：他对德国的批判精神毫无所知。 
 

注





今天看来，特纳著作的主要价值在于他那些注释。他在艺术上那种矫揉造作最令人腻烦；他的编排既无次序，又不明晰，那些离题的话使读者厌烦。骚狄怕看他的著作靠后那几卷。特纳写完撒克逊时期之后，就很少提供新鲜东西了，林加德的著作把他靠后的这些部分取代了。但在他自己掌握好的那部分，他还是热情而有效地进行撰写，并获得哈兰、骚狄、司各脱和腾尼孙等人的赞赏，而且鼓舞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对自己祖先有了新的了解，因而使他颇感满意。忒涅作为研究盎格鲁-撒克逊资料的一位学者，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权威地位。但在垦布尔 
 

注



 和索普 
 

注



 出现后他就不行了。

亨利·哈兰记述中世纪的名著也说明这个时期流行的新兴趣，不过他主要关心的只是14、15两个世纪。哈兰生于1777年，死于1859年。 
 

注



 他父亲是温泽大教堂牧师会一位成员，后来当了布里斯托尔教长。亨利便是在温泽生的。哈兰从伊顿学校和牛津基督教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伦敦内腾普尔法律协会 
 

注



 。1812年后，他开始享有一笔私人收入，从而使当律师成为不必要。他被委任为印花税务委员，这实际上是个闲差。他虽然肯定地效忠辉格党，但没参加实际政治活动。他对取消奴隶贸易感兴趣，但他对贵族的同情心使他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感到震惊，认为这是过火地把民主政治推到危险境地。他也像这个世纪英国其他历史家那样，开始时是为杂志写稿，哈兰是为辉格党大机关报《爱丁堡评论》供稿的。他因三部著作出名；其中第一部是“中世纪欧洲概况” 
 

注



 已为他树立名声，这部书共九章，都是历史论文，探讨5至15世纪期间主要情况，可能使有哲学思想的研究者感兴趣。哈兰对12世纪以前那些世纪毫无所知， 
 

注



 他这部书因而在价值上高低不一，他把重点摆在法律和政府方面，论述英国的那一章在士达布斯时代以前那段无人超过。

哈兰在《中世纪欧洲概况》这部书里表现了对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专横的愤慨，在九年以后出版的《从亨利七世即位到乔治二世逝世之间的英国宪法史》 
 

注



 一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哈兰这书使他成为辉格党历史哲学第一流的阐明者。他写书时，辉格党已下野近70年了。他以片面的观点歌颂了1688年的光荣以及英国在以法律限制王权下的幸福。他谴责了天主教和新教，高派和低派教会人士 
 

注



 ，以及托利党人的专制罪行。他对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鞭笞最重；他认为斯图亚特朝最早这两位国王是不法分子。因为哈兰一向十分准确，所以他很少遭受攻击，在这件事情上他却错了，他认为英国在那个时期已经有了一部明确而固定的宪法了。英国这位律师窥见细微末节；但他如果以一位法官的身份而不是仅仅以一位记录者的眼光撰写历史，那他这部书就会成为一部公正而无畏的著作了。哈兰是政治哲学家，醉心于对社会和人类进行明智而忧伤的评论，但他并不喜欢哲学体系或社会学说。骚狄责怪他“翻腾业已埋葬的丑闻”，但是麦考莱对他的评论却是：“大体上看来，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他这部《宪政史》是我们曾经读过的最公正的著作。”他这部书成了英国政治教科书，而且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宪政史的先导。

这三部著作在10年以后才因百科全书式的《15—17世纪欧洲写作概论》（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 in the Fifteenth，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四卷，1837年）问世而结束。在一幅巨大的画面上，哈兰描绘了一大批在哲学、神学、文艺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伟大作家，奇怪的是，他忽略了对史学的适当记述。 
 

注



 他这部全面评述足以说明他博学多识，也证实了他在学术上应有的地位。

哈兰过着勤奋的退隐生活。 
 

注



 他是统计学会创办人之一，考古学会副主席。福礼曼承认哈兰是“在18世纪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并说明他受的是最好形式的教育，再加上他那独到的分辨能力和力所能及的广泛的阅读”。但他否认哈兰有一位历史家应有的可贵才能，即想象力。哈兰躲避争论或政治动乱。正是这种顾虑使他在乔治三世即位以前就结束了他的《宪政史》。他吃力地想做到忠实而准确，尽量不作概括，这是不太审慎的治学者的通病。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对各种流派或传统持超然的轻视态度；虽然他不能否认自己的辉格党色彩，却力求对罗马及其神学作家保持公正。他认为克伦威尔是个独裁者，可和拿破仑相提并论；他认为虽然查理一世罪恶严重，但把他处死仍然是不合法的。他避免在修辞上下工夫，一般说来他是一位严格而纯洁的作家，甚至接近干燥无味。维诺格拉多夫 
 

注



 说他是以基佐为杰出代表的大陆学派的英国代表。

沙伦·特纳对1800年记录委员会的成立曾起推动作用，但那些委员都是忙碌的官员或主教，既不适于做这项工作，又得不到必要的经费，以拯救分散各处的档案并为出版做准备。 
 

注



 1836年，在“纳尔逊书简集”编者哈里斯·尼古拉爵士（1799—1848）和其他学者的压力下，政府再次成立了记录委员会，并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第一次拯救大批有价值的手稿的认真的努力。但工作进展迟缓，直到1857年《卷宗丛书》才开始动笔。 
 

注



 人们把新的努力投向原始文献，从而出现了一线希望；一个较好的时期即将来临。 
 

注



 J.A.季尔斯编辑的那许多卷书与其说是一位批判史家写的有用的版本，还不如说是一位考古家花了不少钱搞的冒风险的事业。价值较高的是索普和垦布尔所作的贡献。本杰明·索普（1782—1870）曾在哥本哈根大学伟大的丹麦语言学家剌斯克 
 

注



 指导下学习；并于1830年用英文出版了他的老师那部《盎格鲁-撒克逊语法》。他还翻译了凯德蒙 
 

注



 的著作（1832年）和《贝奥武尔夫》（1855年）及拉平堡 
 

注



 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统治下的英国史》和保利 
 

注



 的《艾尔弗雷德大帝传》。他自己还写了一部论述《北方神话》的三小卷著作（伦敦，1851年）。又编印了凯德蒙用诗歌体释义的《圣经》，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 
 

注



 的故事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版（1834年），《盎格鲁-撒克逊文选》（牛津，1834年）和《埃克宋年西法典》（Codex Exoniensis
 ）（1842年）。他的名声主要也是来自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献》（1865年）；但索普的写作方式却使托马斯·达佛斯·哈第爵士和斯塔布斯主教两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不诚实的老头儿”。哈第曾很客气地允许索普看他抄的稿子，后来索普就根据这些东西编写了《英国文献》一书（那些原始文书他甚至未曾过目）。而托普在序言中却忘恩负义地攻击哈第做学问不准确，另有证据说明他还曾剽窃亨利·彼得里收入《不列颠史料集成》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季尔斯也干过抄袭他人的这种卑鄙勾当。 
 

注





在麦考莱去世（1859年）以前那些年，索普的《英国古代法律和制度》（1840年），垦布尔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1849年），和帕尔格雷夫 
 

注



 的《诺曼底和英格兰史》（1851—1864年）的主要部分就已相继出版。 
 

注





这时，研究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诸先驱分道扬镳：一部分人坚持5世纪后罗马对不列颠的生活和制度继续发生影响；另一些人则相信在诺曼征服以前条顿因素已是最强有力的了。前者称为英国史家中的“罗马派”，最杰出的首先是弗朗西斯·帕耳格雷夫爵士，他宣称他自己那些结论都是独自得出的，并未受到德国萨焚宜或本国的阿伦的影响；另一派即“日耳曼派”，其主要成员是垦布尔，他的论点占了上风。 
 

注





约翰·米切尔·垦布尔（1807—1857） 
 

注



 出身于英国以演莎士比亚戏剧节目闻名的演员家庭。他是查理·垦布尔 
 

注



 的儿子，约翰·腓力·垦布尔 
 

注



 和息顿夫人 
 

注



 的侄子，他对语言学的爱好可能是从父亲和伯父那里感染的。不过实际上他早年是在克拉范跟词典编辑理查孙 
 

注



 受的教育。垦布尔幼年先和自己的姐妹范妮 
 

注



 扮演儿童戏，后来到柏立圣爱德曼兹小学读书，从那里又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学院和亚勒弗烈·腾尼孙、理查德·特棱赤 
 

注



 、查理·布勒和威廉·敦等同学交上朋友。家庭对他的天才抱有很大希望，但他那卓越的头脑似乎不愿听从指挥。他不重视指定的阅读、体育等课，也不在社交中取乐。尽管在社交方面，他作为一位演唱者和朗诵者的出色表演和出众的才华使他很受欢迎。考试期间他因冒失犯规使他暂时受到挫折，因而转入伦敦法律协会学习法律。但他又只专心研究这门科目中和英国史以及古代事物密切相关的那些部分。后来发生了有决定性的一件事：他和一位朋友离开英国到德国去了。

可以肯定，查理·垦布尔所有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都会说德语了。无论这种训练出于何种原因，反正他访问了海德堡和慕尼黑，并在德国语言学中发现奇特的迷惑力。但他仍然动摇不定。他在英国获得学士学位（1833年），看情况好像他还想取得教士职位。接着就出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插曲，垦布尔和未来的都柏林大主教特棱赤一起，参加一支远征队到西班牙煽动反对斐迪南七世 
 

注



 的起义。 
 

注



 他们在九死一生中逃了出来。从直布罗陀回国后，一直过着流浪生活，因而放弃了从事教职的念头，回到语言学方面来了，在格丁根大学雅各·格林和慕尼黑大学安得里阿斯·施梅勒指导下进行研究。他第二次离开德国时，就下定决心把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和历史两方面的科学研究引进自己的国家。

垦布尔的成名是由于他的《贝奥武尔夫》译本（1833年），并在剑桥以他崇拜的偶像格林的风格，由自己负责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和文学的讲稿。但剑桥大学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办法原谅自己这个逃学的学生。于是在以后许多年里他勤奋努力：先是钻研不列颠博物馆藏书，后又匆匆奔向大学、教堂和寺院各图书馆，收集手稿并埋头翻阅破旧的文献。他学得非同一般的古文书技巧，有人惊叹不已，甚至连保利都赞不绝口，也有人大失所望。但他这种研究，虽说积累了大量知识，却无法养活自己。于是他转向写作，如任《英国和外国评论》编辑（1835—1844）。从1840年直至去世，他当舞台剧审查员获得一些收入。 
 

注



 1847年他在经济上窘迫已极，被迫找了一所乡下房屋，登广告招生教书。

在1835年至1848年间，垦布尔出版了《撒克逊时期文献抄本》六卷，由英国史学会出资印行。其中有1369件英国早期特许状和文件（从604年到1061年）。这些东西并非全是新的，因为有些以前曾由赖麦或黑因刊印，而且在垦布尔未能校对原件或设法搞出一部折衷版本的地方还不够准确。但绝大部分还是第一次在这部书中出版的，并附有细致介绍。这是一部开创新纪元的资料汇编，垦布尔自己写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1849年）这部详尽的研究就是以它为根据的，在1874年斯塔布斯的《宪政史》第1卷出版以前，他这部书一直是最好的一部。垦布尔相信，早期英国生活中各种制度，除教会外，其来源都是纯粹日耳曼的。这部著作有些错误，如混乱和站不住脚的玛尔克学说（Mark）等，但它为后继者准备的基础却很坚实。他这部书在两个方面是空前的：它根据的原始资料多而且新；他用的是提要法，是按照大陆上早期日耳曼其他实证方法研究盎格鲁-撒克逊制度。 
 

注





垦布尔晚年在国外度过了不少时光，因为他在国内生活得不愉快。1854年在汉诺威时，他进行了一项新研究：史前考古，后即受命把王家博物馆的收藏重新整理编目并进行发掘，以便进一步有所发现。他以自己特有的热情投入工作，甚至还刻苦学习了绘制在原地的发掘物草图。他在伦堡沼泽地的发掘获得很大成功，并受到公众注意，1856年他从事研究北欧诸国的比较墓穴学，打算用这个办法使那些考古学会在埋葬遗址的研究上那种浅薄涉猎的作风结束。他已经受命在曼彻斯特布置一次考古展览，不幸这时他与世长辞了，终年50岁。

由特纳开始、由索普和垦布尔进一步发展的学术工作后来又由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1788—1861）继续进行到诺曼时期。 
 

注



 他父亲是犹太人、伦敦股票交易所成员，为他这个智慧早熟的儿子准备了几位极好的教师。在他父亲的财产遇到挫折时，他当了初级律师，1827年得到法院所属律师的资格并有一些年在贵族院审理家系案件时出庭。在他结婚那年（1823年），他当了基督教徒，并采用了他岳母的姓。

帕尔格雷夫对历史很有兴趣，他首先在《评论季刊》和《爱丁堡评论》（1814—1821）上发表了一些文章；1818年还出版了一部盎格鲁-诺曼英雄诗歌集；但他真正的终生工作是编辑。1821年他首先被吸收到出版公家案卷的工作中；次年案卷委员会批准了他提出的计划。从1837年在他们监督下，他忙于编写许多卷书，其中有《爱德华一世 
 

注



 和二世 
 

注



 统治时期的国会令状》（两卷，1827—1834年），《国王巡回法庭》（Rotuli Curiae Regis
 ）（两卷，1835年）和《古代王室财政部财产目录》（Antient Kalendars and Inventories of His Majesty's Exchequer
 ）（三卷，1836年），以及《苏格兰史一些参考文献和记录》。

帕尔格雷夫后来就尝试独创性著作。献给家庭图书馆的12开本《英国史》（1831年）只记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便再无下文。不久又写了一部《英帝国的兴起和发展》（两卷，开本4，1832年），此书“大胆地和当时流行的写法（即必须从政治事件写起，然后再写各种制度）提出挑战”。 
 

注



 哈兰赞扬他这部书，说它“知识丰富”、“写作大胆”。后来福礼曼还称赞帕尔格雷夫的书是“钻研、大胆和创见的少见的统一”。 
 

注



 帕尔格雷夫的声望得自他精心撰写的《诺曼底和英格兰史》（四卷，1851—1864年，后两卷是他死后才出版的）。他下笔时的目的是要纠正提埃里的错误，写出真实的诺曼征服史。他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说明他最有希望写好这个题目，但在诺曼底公国早期那段历史上耗费精力太多，而征服那段历史却一直未能写出。 
 

注





1832年帕尔格雷夫被封为骑士。在记录委员会改组时，他当了女王陛下的记录副保管官，从1838年直至去世。在卷宗署，他把分散在56个储存库里的资料合并一处；而公共记录保管局第一批书库的建立大部分是他的功劳。在履行他的职责中，他写成了22本年报。这些繁重工作并未妨碍他自己写作的出版。《商人和修道士》（1837年）是想象中的马可·波罗和修道士培根的历史；《关于中世纪国家和教会史的公平意见》是为私下传阅印的。

作为一位编辑，帕尔格雷夫为他的后继者树立下新的标准。他的著作由于原始材料丰富，至今仍有价值；查对他那些注释还是很有益处。作为一位律师，他强调法定制度对理解政治史的重要性。福礼曼宣称他的某些说法尽管迷人，却并不真实。他强调日耳曼诸王国中罗马帝国传统的连续性。在公元476年以后，他还看出罗马影响在各方面的表现，但他认为导致对专政王权的限制的最早的宪法属于日耳曼传统。他认为英国人原先都是日耳曼人而不是克勒特人，这是典型的帕尔格雷夫设想；他因此极度缩小了历次因征服而造成的革命。日耳曼派不久后就对他的罗马影响残留说发动攻势。大体上说，帕尔格雷夫提供的是大量的好奇的探索和材料，但从历史写作角度看，不能说他是够格的。他那些哲学观点琐碎肤浅、没有什么价值，他那些推论有时也是轻率的。他的文笔冗长而浮夸；异想天开的美和离奇古怪的荒谬交错杂陈，冗长累赘的原因一部分是向笔记者口授的习惯造成的。他缺乏哈兰那样的冷静的判断，但他那独创的能力和为中世纪英国史立下的功勋却仍然是无法否认的。

哈兰和麦考莱高举辉格党的光荣旗帜；托利党的战士是阿奇波尔德·阿里孙爵士（1792—1867）， 
 

注



 他研究近代史。他出生于希罗普郡，但书是在爱丁堡念的；1814年通过苏格兰律师考试。在大陆上的一次旅行的结果是写成他的第一部书《1814—1815年间法国之行》（1815年）。在这个最近曾发生动乱的地区旅游时，据他自己说，他“初次产生了”写一部1789年以来的欧洲史的念头，这件事使他“满怀激情，充满渴望”，从而使他在其后的15年间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就在这时，他当了苏格兰的代理律师（1822—1830），写了一部《苏格兰刑法原理》（1832年）和一部《苏格兰刑法实践》（1833年）。他这些著作使他成了名，罗伯特·庇尔爵士 
 

注



 因此任命他为拉纳克郡 
 

注



 名誉郡长，这是一个高级司法职位。

这个职位使他获得闲暇，因而得以撰写《从法国革命初期至波旁王室复辟的欧洲史》（十卷，1833—1842年）。在短期内就出了十版；并译成好几种欧洲文字，甚至有了阿拉伯文和印度文译本。 
 

注



 它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用英文写的第一部从头至尾记述法国革命的著作。文笔绚丽，但作者的道德说教矫揉造作，令人厌烦。阿里孙是一位顽固的托利党人，他不可能了解他自己写的那个时代。这位保守的地方官带着“忧郁的预感”，声称他老早就已经看出这种“革新的狂热”已经抓住英国社会舆论，甚至把政府都搞得晕头转向。他坚信这种新式的民主政治代表的是比“贵族压迫”更大的危险。他曾在《布莱克伍德杂志》 
 

注



 上发表文章反对拟议中的1832年改革法案；在法案批准一年之后，他为了寻找群众骚乱必然导致军事独裁这个论点的某些证据就到巴黎去了。他描绘了法国的恐怖，当他看到仁慈的上帝终于实现了“拯救人类的事业”而颇感欣慰。当阿里孙向公众提供了他的著作的续编，《从复辟到拿破仑三世即位时期（1815—1852）的历史》（九卷，1852—1859年）时，人人都知道他这部著作将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他为卡斯尔累 
 

注



 和韦林顿的政策辩护，把国家的灾难归咎于限制发行纸币的法案、伟大的改革案和谷物法案的取消。在这些拼搏中，他的长矛碎裂不堪了。这位耶利米 
 

注



 今天已被遗忘，但在过去那许多年里他曾经是具有托利党信念的人们的一位先知者。

从1815到1860年间，又出现一些比上述作家名望低一些的作家写的尚属重要的著作：司各脱 
 

注



 和黑兹利特 
 

注



 写了拿破仑的传记，骚狄写的半岛战争史 
 

注



 。撰写最后这个题目的一位杰出的历史家是沃尔特·法兰西斯·巴特里克·纳披尔爵士（1785—1860）， 
 

注



 他是爱尔兰一位绅士和学者，曾参加半岛战争 
 

注



 ，并和韦林顿关系密切。内皮尔为了支持曾在西班牙参加过战争的他的兄弟查理，还补写了两卷记述辛德被征服和治理经过的书 
 

注



 《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伦敦，1828—1840年），初问世时曾遭受很多批评，特别是作者那些民主观点受到的批评更多。但由于他的文章生动而公正，因而使它一直保持着令人羡慕的声望，但由于它歌颂拿破仑，从而使托利党人十分愤慨。金莱克 
 

注



 
 

注



 在记述克里米亚战争方面的成就几乎同样卓越。

巴特里克·夫累则·泰特勒（1791—1849）是托利党人，苏格兰律师，多年来任国王财务参议。他的《苏格兰史》 
 

注



 据说是1826年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建议下开始写的。泰特勒还写了一部《苏格兰名人传》以及詹姆士·克莱顿、威克里夫、雷利和亨利八世等人的生平。

英国史家对印度早有兴趣。麦考莱那两篇文章很有名。表面上虽然说写的是克莱夫（1840年）和黑斯廷斯（1841年），但实际上却描绘了莫卧儿帝国和导致它灭亡的那些对抗和斗争的历史的壮丽图景。詹姆士·穆勒 
 

注



 （1773—1836）写了一部《英属印度史》（1817—1818），这部书是对东印度公司的严厉批判。他从未到过印度，也不懂得印度语文，但他认为这些情况几乎算是一种优点。他认为唯一的标准是是否有用：印度史必须写成这样，使英国人读了可以统治印度。他对印度文明只有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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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历史家（1809—1891），1835年旅行东方，写了《东方旅行散记》。1854年随英军至克里米亚，写了《入侵克里米亚》（八卷，1863—1887年）。



[91]
 《评论季刊》，第113卷（1863年），第514—576页。



[92]
 1828—1843年，九卷，此书包括的时期从1249年到1603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由一人统治。



[93]
 他花费了12年时间写他的《印度史》。——译者



第四十七章 麦考莱、喀莱尔、夫鲁德



本章依次讨论英国三位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家，他们是主要从事文学写作的人，而且大家都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质量很高，价值很大，至于他们写的历史的准确性如何就不去管它了。他们的著作和吉本的著作类似，即使被见解更正确、细节更可靠的著作取代之后，可能仍然会继续流传。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1800—1859）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已是幸运和天才的宠儿了。 
 

注



 早年就有文名，后来长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那无与伦比的明晰的文笔使他成为辉格党政治哲学和传统的主要阐释者。当他还在剑桥大学上学时（1818—1822），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就在查尔斯·奥斯丁 
 

注



 影响下脱离了自己家庭的托利党信仰；在1819年六条法案 
 

注



 颁布后，就公开接受了辉格党的主张。他以辉格党和英国人的眼光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而1832年的争端 
 

注



 在他一生中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为了取悦于自己的父亲，他学习法律，并于1826年取得律师资格。但法律不合他的口味，他从来都没当过律师。他的天才的那些特点早已显露出来：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式各样的书籍；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整页的书、整首的诗只读一遍就能经久不忘；他领会神速，一整页书浏览一眼就能抓住全部内容；他爱读小说和诗歌；谈吐流利，判断明确，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能滔滔不绝地谈出大量情况，确实惊人。…… 
 

注






他从23岁起就在乃特主编的《季刊》 
 

注



 上发表文章，辉格党重要机关报《爱丁堡评论》 
 

注



 编者杰夫立当时正在四处物色有希望的年轻的天才，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麦考莱吸住了。麦考莱以他的“密尔顿论”这篇著名的文章（1825年）开始和《季刊》发生联系，于是他的名字在伦敦社会上立即家喻户晓。在差不多20年中，他主要是一位散文作家，他在这段时期写的36篇批判和历史论文成了英国出版界从未有过的最为精练无瑕、光芒四射的文章。1842年以“古罗马吟”（The Lays of Ancient Rome）的名称出版的四首民歌同样大受欢迎。 
 

注





麦考莱的《论文集》流露出他的无比的才华，但也暴露了他的缺点。这些缺点犹如一颗坚硬的蓝宝石上的瑕疵。只是使宝石的美稍稍减色而已。他的批判很不深刻，这他自己也承认。他拿出的选题只不过是个木钉，在上边悬挂的是他复制的往昔的图景。为了把他那一篇篇文章所表现的历史画面画得动人，他极其广泛地阅读了艺术、科学、神学、历史、文学、诗歌、戏剧甚至一些哲学书籍，从中吸取营养。他那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又给他增添了丰富的材料、大量实例和类比。在《密尔顿论》一文中他画的那幅清教徒肖像和审问沃伦·黑斯廷斯 
 

注



 的那个生动的场面业已成了典范之作。

麦考莱在国会和政府机关的经历超过英国其他任何历史家。他于1830年进入下院，发表的是准备得很好的演说，而不是即席辩论。他的文章的风格很容易改成流畅的演说词，那异乎寻常的明晰清澈就是强大的资本。他那些对手在支持他的论点的数不清的具体例证之下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参加了拥护改革法案 
 

注



 的斗争； 
 

注



 得到的报酬是在印度最高顾问委员会任职，这使他离开英国四年（1834—1838）。回国后，他在国会代表爱丁堡，并于1839年担任陆军大臣。

这时麦考莱正盘算写他的《英国史》。随着年华流逝，他愈益吝惜被政治职务夺去的时间。1847年因在选举中失败，他暂时从政治舞台退隐，次年就把前两卷写出。1852年又回到国会，1856年一劳永逸地抛弃了政治生涯。第3、4两卷已于一年前出版。他的健康状况不稳，他遗憾地看到自己的计划规模太大，难以完成。1857年被提升为贵族，但两年以后便去世了。留下一部珍贵的残缺不全的《英国史》，第5卷仍未写完。

在英语各国中没有任何其他历史著作像麦考菜的《英国史》那样受欢迎。它甚至超过司各脱的小说和诗歌。 
 

注



 作者在1850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50岁了。是的，我回顾一生，感到幸福。在我接近过的人们当中，我还没见过有谁比我更幸福。……但愿今后十年也和过去的十年那样幸福。但这只是我主观愿望，并不是能指望得到的事。” 
 

注



 麦考莱的成功来自人们至今还没见过的他那种强劲有力、生动活泼、天衣无缝的文笔。他曾在1841年写道：“除非我写出的东西能够在几天当中取代年轻的女郎们桌子上那些最新的风靡一时的小说，否则我绝不会称心如意。”虽然他这句话常被引用，但并不能把它解释成文学上迎合低级趣味的证据。《英国史》业已获得并牢固地保持着自己的声誉，其中并没有任何花哨而庸俗的东西。不过他的写法却须注意。

麦考莱说：“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的渣滓。”他28岁那年给《爱丁堡评论》写了一篇讨论历史的文章，矛头指向当时“赤裸裸的真实”学派，这一派对学者的要求是：应当记述朴素的、未经修饰的真相。麦考莱认为历史是乱七八糟一大堆，极其巨大的一堆资料和现象，其本身好像乱作一团，毫无头绪。他主张历史家应当运用自己的一切选择以及表达技巧和本领，把这些零散片断编织成互有联系的一个整体。“完美无缺的历史家应当是能够把一个时代的性质和精神在自己的著作中具体而微地展示出来的人。”他还说历史只可由辩护人写，不可由裁判官写。

《英国史》是一幅重新绘制的旧日图景，一张花团锦簇、鲜丽夺目的文字壁毡。麦考莱的头脑中装着难以数计的各式各样的资料。他从记忆力中随时可以抓来各种类比和例证。他把生活看成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冥思苦想的哲学家那种吓人的疑惧，这样很有好处。麦考莱加入墨尔本勋爵 
 

注



 的内阁时，勋爵曾一度对他十分厌恶，抱怨说：“什么事他总是那么自信，也太过分了。”他这种过分自信，他那些不连贯的肯定句中的信心使读者信服，觉得这才是写这个题目的大师。在近代有批判眼力的读者看来，麦考莱这种过分自信本身就会引起怀疑：他的著作过于巧辩，轮廓界线划得过于鲜明，在明暗变化中缺乏细腻的渐变过程。但在他自己那个时代，在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眼睛里他就是独断的人（Sir Oracle），少有的有见识的师表，为那些自己搞不出个看法的人们提供了明确的意见，使他们对自己这一代感到自豪。 
 

注



 他把历史写得和小说同样迷人。他的颂歌的主旨是英国的优越性，这一点正中全体爱国者下怀。大陆上的人也阅读他的著作，因为他把英国的自由和立宪政府的幸福展现出来，而这正是1848年欧洲人民所渴望享有的。

但在闪闪发光的表面以下还存在着一般老百姓也许并不能觉察到的东西。福斯特 
 

注



 、赫普沃斯·迪克孙 
 

注



 和佩吉特这样的批判家揭露了他的一些错误。 
 

注



 但后来那些版本并未作任何修改。有缺陷的推理使他作出错误判断，这些推论往往是和他的党派性有关。他一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辉格党历史家。他在过去的尘堆中寻找可以为辉格党的原则辩护的东西。在阿里孙 
 

注



 试图起来为托利党辩护以前，他就已经无情地对他们严加斥责了。奥兰治的威廉 
 

注



 是他歌颂的英雄，而詹姆士二世当然就被他列入坏蛋一类了。麦考莱有“把烟囱涂黑”的狂热。他是巧妙地夸张的能手，歪曲自己的资料以附会自己的偏见。他的歪曲有时竟然达到粗暴地颠倒黑白的程度，例如他把劳德 
 

注



 称作“执拗可笑的人”或使“他内心的罪恶”和“智慧上的低能”保持平衡的人。他对马尔巴勒的论述也是对真相的歪曲；在这件事上，这位辉格党历史家，竟然变成托利党人捉弄的对象，因为该党那些顽固家伙和马尔巴勒有深仇大恨，还编造了不少故事说他如何贪婪、如何卑鄙、如何阴险等等，而天才家斯威夫特 
 

注



 竟然还把这些东西深深烙在英国民族良心上，永远涂不掉了。克拉维豪斯 
 

注



 和彭 
 

注



 在麦考莱笔下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他下笔前就已有强烈的预想，有时他远未射中目标，如果说这是因为他对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任何证据都是视而不见的话，那么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对他的仁慈。关于这点，塞穆尔·洛孙·盖得纳对麦考莱的批判可说是一个定论；而且对他几乎是致命的。“麦考莱和斐斯特对待过去那种态度——就是说，经常公开地或隐含地把过去和现在作对比——这对真正的历史知识说来，完全是破坏性的。” 
 

注





论述1688年英国情况的著名的第3章常被引用以证明麦考莱把历史内容自由化，并根据他对人民的生活和文学以及制度、条约、战役等方面的广泛知识从事写作。人们称道的这一章到处都是夸张或表达不充分之处，还包括一些用在那一年对不上茬的材料。然而这一章恰恰是可以证明常规的例外。在整个五卷中的其余部分他都写成纯粹的政治史，围绕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焦点兜圈圈。

无论就文学写作还是就历史写作讲，他这部《英国史》的缺点都是缺乏比例。他这部书的规模是不可思议的。假如他按这个比例继续写下去，将需要150年才能写到他自己的时代。他更适于写一个时期短暂的主题，而不适于写一个漫长的时期。和吉本那种大笔一挥就是15个世纪对比一下，麦考莱下工夫撰写的只是英国长期历史中不到20年（1685—1702）的时间。他喜欢作鲜明的对比，在牺牲历史真实方面显得很机智。庞森比曾引过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中之一是：


清教徒痛恨以狗斗熊的游戏 
 

注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对熊来说未免残酷，而是因为这种游戏使旁观者开心。


另一个是在描述兰登战役 
 

注



 的一段光辉文字的结尾：


在调集到内尔温登周围的那12万名士兵中，按照西欧任何标准说，身体最弱的是两个驼背矮子，这两个鼓动别人向法国进行猛攻；掩护英军缓慢撤退的是一个患气喘病的瘦子，这大概不是虚构。 
 

注






麦考莱并不是不屑于冒充博学，他那些注释有时就是炫耀博学。他写的是自己了解得最好的东西；但写到他自己的国家和时代以外时，就是两眼一抹黑了。他居然把乔治·尼维尔 
 

注



 和威廉·彭 
 

注



 搞混了，这样的错误实在奇怪。 
 

注





查尔斯·弗思爵士 
 

注



 在他的麦考莱《英国史》插图版（1913年）序言中写道：“麦考莱的《英国史》还是有批判研究的余地的，也有些必须进行批判。” 
 

注



 这样的探讨可以确定全书有多少是麦考莱根据自己研究国内外档案写的，有多少是他受惠于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家族让他使用的爵士写的那50卷注释和抄稿。在一条脚注中他写道：“我从来没看到过、而且也不相信在同一范围内任何地方会有这么珍贵的公私档案摘要汇编。” 
 

注





谴责麦考莱的《英国史》“过时了”，这是不完全公平的。在他的晚年，世界变化很快。他死后不久，又出现相反的动向。讽世的写实主义取代了浪漫的乐观主义。30年代、40年代欢呼的物质文明进步和政治改革这时已显露出许多无可置疑的弊端。一个讲究科学的学派兴起了，他们寻求法则，而且对经济学和社会学这类新东西感兴趣。甚至在文学界，人们也在要求客观性。马修·亚诺尔德 
 

注



 给麦考莱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伪装得不够地道的市侩；他在历史学者当中的信誉日益低落。莱斯利·史梯芬 
 

注



 曾在某处说过，在英国，18世纪一直延续到1830年，麦考莱本质上属于18世纪，他和喀莱尔、夫鲁德、纽曼或马修·亚诺尔德等代表19世纪的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的《英国史》必须根据他的见解加以判断。

然而把麦考莱和喀莱尔二人对比一下是既有趣又有启发的。 
 

注



 麦考莱是命运的宠儿，命运之神把得到公认的美名这份礼物投到他的怀抱；喀莱尔则奋战多年，艰苦攀登，虽说终于名声显赫，但未免孤寂、遭人白眼。“麦考莱是乐观主义者，喀莱尔则是悲观主义者”。麦考莱看到的是事物的外观，他是深通世故的人；喀莱尔探索的则是人的内心，他是沉思的哲学家。一位和自己周围的人们相处甚好，另一位则梦想成为超人。他们的文风和性格也各异。一个笔下宛若熔金流泻，另一个行文酷似粗糙的花岗石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麦考莱对自己的时代是热情歌颂；喀莱尔对他的时代则无情批判。一位接受了一个政党的全部信条，并相信国会制度的价值；另一位则“不接受任何信条”，也很少单单考虑政治改革。“麦考莱开朗、温和、使人愉快”；喀莱尔则抑郁、易怒、“很难对付”。他们两人半斤八两；一个看到的光明面太多，另一个看见的阴暗面太大；两人描绘的图景都走了形。

尽管历史时尚不时变化，麦考莱的崇高声誉并未被贬低。他是伟大的文艺家，而文艺家又是天才的宠儿。希腊只出了一个修昔底德，罗马只出了一个塔西佗，而英国也只出了一个麦考莱。但在达尔文和马克思（只提这两位吧）以后，历史就不可能像麦考莱和米细勒 
 

注



 那样写了。但大部分是在受了麦考莱持久的影响下，近代英国科学的史学才更接近产生芮农 
 

注



 的那种具有迷人魅力的散文的国家的清晰喜人的文笔，不像德国教授们的文章那样鲁钝而笨重。 
 

注



 阿克顿勋爵 
 

注



 对麦考莱那些错误感到难以克制的厌恶，但仍然承认他是“最伟大的作家和大师当中的一位”。 
 

注



 有一回，他对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会说：


我曾和两位著名人物在一起：已故牛津主教〔威廉·斯塔布斯 
 

注



 〕和现任伦敦主教〔曼德尔·克赖顿 
 

注



 〕。在另一个场合我和更著名得多的人物，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两位人物在一起，我似乎用不着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了——他们就是蒙森 
 

注



 和哈那克 
 

注



 。这两个场合都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从古至今全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家呢？每个场合首先说出的名字、也是最后大家都同意的名字就是麦考莱。 
 

注






托马斯·喀莱尔（1795—1881） 
 

注



 是19世纪中叶一位严厉的哲学家，就像他蔑视许多其他事物那样，他也瞧不上传统史学，说它是不折不扣的谣言的结晶。但他这位自己的时代的伽图 
 

注



 至少在民主的历史学问上具有极大影响。对他说来，历史一直是他的思想的背景，是他提出申诉的法庭，也是在上边描绘上帝的永恒真理的卷轴。阿克顿说他是“可憎的历史家中”（喀莱尔的弟子夫鲁德一人除外）“最可憎的一个”。喀莱尔虽然出生较早，但仍应属于麦考莱以后的时期，属于乐观主义消失的年代；对他那顽固的性格说来，时代似乎完全脱了节。在人们普遍满足于物质文明进步时，他在其中却只看到油头粉面沾沾自喜的伪善和人伦破产的威胁。除了道德上的进步以外，他不知道还有别的进步；除了更善良、更高尚的男女的成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繁荣。在政治上虚伪的漂亮话太多；宗教也尽是欺骗；在工商界则只见合理化的贪欲。他不理解人们对民主的渴望和倾向。他对辉格党的主张完全不能忍耐，并以他一向斩钉截铁口气宣称这个党对待工人阶级的那些原则只不过是“杀猪不许猪叫”而已。1867年的选举法案是个大冒险。社会只有在智者统治、愚昧无知的人服从的时候才能变得好些。过了若干年，这些信念就成熟到成为喀莱尔的主持正义的独裁者这个概念。他坚决反对功利主义的哲学。“上帝的法则已经成了最大幸福的原则，这是国会的权宜之计”。柏拉图已由边沁取代，边沁宣称，幸福依赖于环境，与道德善良和内心如何无关。“我并不需要更廉价的棉花，更快速的铁道，我需要的是……上帝、自由、永生。” 
 

注



 这类情绪充满在他的《时代的象征》（Signs of the Times
 ）（1829年）、《历史》（1830年）、《特征》（Characteristics
 ）（1831年）、《宪章主义》（Chartism
 ）（1839年）、《英雄和英雄崇拜》（1844年）等著作中。

喀莱尔是苏格兰农家子弟，他父亲希望他能当牧师，但他离开爱丁堡大学时未能获得学位。他的疑虑使他放弃参加教会的想法；他又不愿意干单调乏味的教书工作，而事实证明，研究法律也太枯燥无味。于是他转向文艺写作，在这项事业中，他业已精通德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时正需要一个人翻译阐释大陆的德国文学。他阅读了里施特、费希特和歌德的著作；黑格尔的哲学也在他那本“英雄史观”中重现。喀莱尔一生多半处于穷困之中，他的作品也大多是为了谋生而写。但他写的东西从来绝不是雇佣文人之作。

喀莱尔基本上是一位道德家。他确信时代的前进将在出类拔萃的伟人的前进中表现出来，于是他就把他的历史画面加以润色渲染，以便赋予这少数优秀人物以英雄的光辉。他的第一部伟大历史著作《法国革命》（1837年）是描绘人类动机和激情的一部戏剧。在喀莱尔着手撰写这个题目时对档案资料的研究尚未开始，因而他的资料很有限。他不理解这次革命在宪政和经济上的那些问题，也没能把它看作和18世纪其他方面那些运动有联系的事情。他写到1795年就搁笔，革命的后果只字未提。奇怪的是在读者中，他这部书既使过激派高兴又使托利党人喜欢。他向前者指出，为推翻一次巨大的诈骗，革命是必要的；在保守派看来，谴责革命的消极方面也是颇能令人满意的。假如作者不是这样热情，他这样的风格就会触犯读者。他的作品虽然并不匀称，而且为了取得效果，写得很吃力，但有些段落还是很了不起的。虽说几乎没有一章在今天的严格批判下能站得住脚，但作为一个整体看来，可以说对法国革命的任何描绘都不如他这幅图景逼真。人们曾把这部作品说成是“狂热的说教；在大雷雨的闪电中看到的一系列景象，由希伯来一位先知解说”。 
 

注





《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说》从长期以来的恶语咒骂中把这位伟大清教徒的形象绘制出来。一位评论家曾写到“喀莱尔的诡诈的机智”，还说“这位文学魔术家竟然把那些事情通过他的魔术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克伦威尔本人看了，也会莫名其妙、大吃一惊的”。 
 

注



 当某些历史事实妨碍他的艺术意图时，他往往把它们压下不提，但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说》一书编得还是相当小心的，而恢复克伦威尔的名誉也是对英国史学一个难得的贡献。对《克伦威尔》一书可能作出的批评，同样也可以用在他第3部伟大著作《腓得烈大王传》（1858—1865）上。每一部书都是对一位伟大人物的生动描绘。在他这部书里，腓得烈摆脱了麦考莱的《散文》涂在他的名誉上的乌云；他确实是普鲁士伟大事业的创建者；喀莱尔还把这件事和1870年德国事业的正义性联系起来。但在这两部书里，他都没提到他这两位主人翁的国家政策和缔造工作。喀莱尔不理解他们必须对付的那些问题或影响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的那些势力。那些战役处理得很好。《腓得烈大王传》一书在他的三部著作中是写得最不好的一部，《法国革命》则是最伟大的一部。

詹姆士·安敦尼·夫鲁德（1818—1894） 
 

注



 是喀莱尔的弟子和传记作者。夫鲁德的父亲是托特涅斯副主教，他使自己的儿子受了很好的教育，但并没有把神学重担加在他们身上。詹姆士·安敦尼也像他的兄弟理查德·赫里耳那样，在牛津奥利埃耳学院和纽曼 
 

注



 这样一位迷人的人物打上交道。但是夫鲁德一直没有全心全意被拉入牛津运动 
 

注



 圈子里，而且在毕业时（1842年）他已经摆脱了这个圈子。喀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第一次引起他对历史的兴趣。后来又从喀莱尔转向歌德、莱辛、内安德 
 

注



 和施来厄马赫 
 

注



 等德国人。他这样接触德国神学惊动了埃克塞特 
 

注



 学院教友会员们，因为他们曾选他为德文郡教友会员。1844年夫鲁德当了助祭，但他的教职前程并未再向前迈进一步。纽曼要求他合作撰写《英国圣徒传》他把圣尼奥特 
 

注



 的生平准备出来，但当他接触到中世纪圣书和奇迹领域时，就感到极端厌恶。他写的那部小说《云影》（Shadows of the Clouds
 ）（1847年）使他父亲很伤心；而《信仰的报应》（Nemesis of Faith
 ）（1848年）后来夫鲁德说这部小说是“带有感伤气味的异端”，公众闻之哗然。其题材是奥利埃耳学院一个学生卷入牛津运动，当他的信仰崩溃时，他也就毁灭了。 
 

注





夫鲁德放弃埃克塞特学院教友会会员资格，当了私人教师。他和查尔斯·金斯利 
 

注



 过从甚密， 
 

注



 后来和他的小姨子结了婚。1849年经人介绍认识了喀莱尔，后来成了这位哲学家在切尔西 
 

注



 的住宅里的常客。夫鲁德对他这位粗鲁的朋友怀着如此崇敬的心情，以致把他抬高到虽然近在身边却并未觉察到的批评者的地位。 
 

注





夫鲁德把20年的时间用在撰写《从武尔塞 
 

注



 的垮台到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注



 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Fall of Wolsey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注



 此书销路极佳，不过有一段时间他必须和麦考莱最后出的一些书在读者面前争宠。 
 

注



 夫鲁德还为《威斯敏斯特评论》 
 

注



 和《夫累则杂志》撰稿。1860年他当了《夫累则杂志》编辑，把这个包袱背了14年之久。他那部《18世纪在爱尔兰的英国人》（1872—1874年，三卷，1881年出了新版），打算证明试图和解是愚蠢的，也反映出喀莱尔对格拉德斯通及其爱尔兰政策的轻蔑。这部书受到苛酷的批判，而累基 
 

注



 的“18世纪爱尔兰史”（1878—1890年，八卷）第2卷却对此作出最好的答辩。夫鲁德并不反对作为个人的爱尔兰人，他反对的是爱尔兰民族的存在这类观念的任何一种。

夫鲁德的政治冒险并不比福礼曼更愉快些。但他的活动影响范围更大些。1874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去世以后，他去南非一趟，伪装这是私人访问，实际上是替当时的殖民大臣他的朋友卡那房勋爵 
 

注



 到南非侦察情况，看看有没有建立殖民地联邦的前景。他回国后坚决劝告他的朋友说，过去英国在南非的政策既愚蠢又不公道，建议实行不干涉政策，在卡那房勋爵要求下，他又去了一趟，以极其笨拙的方式执行自己的任务，到处都激起骚动和恶感，从而给卡那房的计谋以最后一击。回到英国后夫鲁则坚持不懈地炫耀他对南非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这和1878年他追随喀莱尔反对比康斐尔勋爵 
 

注



 的东欧政策造成的后果一模一样。

1881年喀莱尔去世时，在遗嘱中指定夫鲁德当他的遗稿唯一管理人。夫鲁德编辑《回忆录》 
 

注



 （1881年，两卷）和《简·韦尔什·喀莱尔 
 

注



 的书信和回忆录》（1883年，三卷）的方式曾受到极为苛刻的批评。甚至连那些痛苦的或不便告人的部分都印出来，他辩护说这是因为喀莱尔有意把这部书作为他在妻子死后所做的忏悔。然后夫鲁德就下笔撰写记述他崇拜的那位英雄 
 

注



 的一部巨大传记。谁都不能说《托马斯·喀莱尔，他一生前40年的历史》（1882年，两卷，新版1890年）和《托马斯·喀莱尔，他在伦敦的生活史》（1884年两卷，新版，1890年）两书曾受到任何接近阿谀奉承的东西的伤害。夫鲁德可能过于担心他自己写的这部传记也会成为喀莱尔本人对英国传记的嘲弄（“这篇传记写得多么雅致、多么温文，愿上帝向他的甜言蜜语赐福!”）的对象。但事实上很少传记像他这部这样使读者爱读。夫鲁德把它列入自己最不朽的作品还是正确的。

他后来写的那些著作就没有一部像前面提到的这些书这么重要了。他的《大洋之国即英格兰及其殖民地》（Oceana，or England and Her Colonies
 ）（1886年）引起广泛轰动。这部书是在他访问了澳大利亚并和海外殖民者谈话之后写的，出版时正当帝国以内的英国利益复活的时期。论述《恺撒》的那部书只是蒙森著作的暗淡的影子。在另外两部书中，夫鲁德又回到他早年写得成功的题目上，在观点和处理上都没什么重要改变。这两部是：《阿拉贡的喀德邻的离婚 
 

注



 ：帝国大使们在亨利八世王廷讲的故事》（1891年，作为他的《英国史》的续编）和《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故事》（1892年）。

不论批评家和他的仇人说什么，反正这些年来夫鲁德在英国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是已经确定了。1892年他那位顽强的对手福礼曼在牛津大学钦定讲座上死去后，夫鲁德接到索尔兹伯里勋爵 
 

注



 的聘约前往继任，他很满意。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斯开尔顿说：


以受人尊敬的方式回牛津任教，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我只有尽我力所能及，还必须确信我不会受到福礼曼幽灵的困扰。 
 

注






他讲课还很叫座，由于他语言优美，善于雄辩。他这些讲稿后来以《伊拉斯莫斯的生平和书信》（1895年），《16世纪英国海员》（1895年） 
 

注



 和《特伦特宗教会议》（1896年）等书的形式出版了。

自从福礼曼在《星期六评论》上开始发动攻击后，一阵关于夫鲁德在“宪政上不够准确”的奇闻就传开了。 
 

注



 福礼曼通过他那些煞有介事的评论，对有批判力的新的一代人的影响是很深的。重复夫鲁德说过的一些错话加以耻笑成了一时的风尚。这个致命的判词后来又从H.A.L.费希尔 
 

注



 的那篇文章里， 
 

注



 被收入朗格卢瓦 
 

注



 和塞尼奥博斯 
 

注



 合编的历史方法教科书里； 
 

注



 没有过多久，从事历史研究的每位新手就都能谈论“夫鲁德式的鲁莽了”，他们还能引用阿得雷德那段著名的描绘。他这段描绘中那些所谓的错误从那时起就进入步步升高的过程。这个恶意中伤的故事是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首先编造的，他说夫鲁德在哈特菲尔德家族档案室进行工作时，那屋里满满都是伯利 
 

注



 的文件，但夫鲁德在十箱资料中只翻阅了两个书箱，J.R.格林把这话传给福礼曼，写道：“安敦尼只把这两个书箱粗略看了一下，一直就没发现另外那八箱!”——但他承认把这件事告诉帕尔格雷夫的人就是那位女管家。 
 

注





夫鲁德终于不再保持庄重的沉默，他建议由一个主持公道的委员会用存放在不列颠博物馆里面他亲手抄的那些西班牙文献原稿检查他的著作中任何二、三百页，条件是《星期六评论》要把检查结果刊登出来。这个建议未被采纳。从来没有使用过手稿的福礼曼讥笑夫鲁德，说他记述无敌舰队时把“皇家方舟”（Ark Royal）说成“雷利的方舟”（Ark Raleigh）了。夫鲁德用的原始资料证明他是对的，但福礼曼当然从未见过这些资料，而且即使他了解这些东西，他也绝不会向夫鲁德道歉。福礼曼在好几本夫鲁德著作的边缘上都放肆地加上些极其狂妄的批语：“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把詹姆士·安敦尼·夫鲁德的肠肚挖出来。……在所有写过书的人们当中，夫鲁德确实是最下流的畜牲。” 
 

注





毫无疑问，夫鲁德也像任何伟大历史家那样，工作尽管并不那么准确，但至今仍保持一定声望。他的疏忽大意难以令人饶恕，这不只是在校对时，在抄写资料时也是这样，而且，在引语中那些倒置的逗号的庄严性他根本就不在意。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夫鲁德和福礼曼不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根据几乎无法辨认的手稿写的。他是进入西曼卡斯 
 

注



 丰富库藏材料里面钻研的第一个英国人。只要稍微想想，便可认识到他那12卷 
 

注



 著作耗费了他多少心血。它们有着规模巨大的无前例可循的计划。原始资料中十分之九都是手稿，用五种不同的语言写成，合计900卷，字迹都很难辨认。后来他描绘了他在辨认这些手稿时遇到的困难。


常常在看完一页之后，……我恍惚是从一座悬崖上爬下来那样，弄不清自己是怎么下来的。我不得不从丛林草莽中开路前行，因为前人并未辟出蹊径。人家把我弄进许多房间，一捆捆被灰尘覆盖着的信件和紧急公文连窗槛都堆满了，人家还告诉我应在这里尽力而为。当我翻起一页时，往往发现流过墨水的地方有一粒粒沙子在闪闪发光。……这些信件就放在这里，自从它们被看过，被放置一边以后，就从来没人再看过它。 
 

注






夫鲁德的辛劳和讲出真相的愿望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的粗疏却发展成更为危险的另一个错误，这和他的整个概念和方法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指的是他对色彩的选择。夫鲁德是一位文艺家，而不是科学的历史家。他带着成见或以一位鼓吹者的姿态进行写作。他怀着仇恨记述苏格兰女王玛丽；但他以世俗的眼光替克兰麦 
 

注



 说话，为伯利勋爵的天才辩护：他那些人物在他那魔术师般的文笔下都有了个性，都有了人情味，合乎情理了，已经不是传统的圣徒和恶魔了。用夫鲁德的成就衡量起来，遗憾的是他常常不大准确。在处理16世纪英国史方面，他的著作至今一直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巨著。论述亨利八世时代的至今还活着的最大的权威是极端仁慈的：


可以说对夫鲁德的《历史》的故意贬抑已成时尚，说这些坏话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持有坚定的观点，他也犯了些错误，但是他这些错误比其他历史家犯的错误并不大，在用英文写的历史著作中，像他的著作那样建立在对原始材料透彻审查的基础上的还不到六部。 
 

注






夫鲁德也像喀莱尔那样，主要是从道德角度看历史。他在牛津有了一段经历之后，就相信英国宗教改革了；他业已看出教权的恐怖，正像他所想的那样。夫鲁德确信罗马的统治 
 

注



 意味着使自由和文明之光暗淡。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人物和措施。他在亨利八世这位君主身上看到了这些东西。亨利八世，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冲破了罗马和教会统治的枷锁，在赞同他的人民当中一直受到欢迎。夫鲁德在使伊丽莎白女王真正伟大起来的伯利勋爵的那些慎重的政策中也看到了这些东西。对于女王本人他很轻视，他说在伯利和沃尔星干 
 

注



 的通信中可以看到她如何无能的证据。夫鲁德也可能是在和他学生时代的一个影子厮杀，但他笔下的宗教改革世纪却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作为一位埃拉斯都派 
 

注



 ，他很自然地对托利党和高派教会 
 

注



 十分反感。他的《历史》尽管有种种缺点，却也有许多不朽的优点。 
 

注









[1]
 论述麦考莱的作品很多；参阅约翰斯顿的书目提要，见他的著作的剑桥版。最重要的是他的侄子乔治·鄂图·特里维廉爵士写的《生平和书信》（增补的全集本，包括他的边注，伦敦，1909年，两卷）。《英国史》的最好的版本是查尔斯·弗思爵士的本子（1913年）；并参看他的《麦考莱“英国史”评注》（1937年），此书是在他死后由亨廷顿图书馆的戈德夫里·大卫斯根据弗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牛津平日讲的课编的。其中两篇业已刊登在期刊上，如果需要一个接近的日期的话，1907年T.F.亨得孙版本的参考书目可以参阅。弗思同意亨得孙的注释，但他还指出，仍有可使一位编者为麦考莱完成像伯里为吉本完成的任务那样的余地。此外还阅读：古奇的书，第294—304页；佛特的书，第640—644页；米涅，“麦考莱爵士的生平和著作史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65卷（1863年），第205—243页；勒斯里·史梯芬，《在图书馆的时间》，第3集（伦敦，1879年），第7章，第279—324页；J.科脱·摩里孙，《麦考莱》（纽约，1882年）；阿瑟·庞森比，《英文日记》（伦敦，1923年）， 第389—393页； 赫伯特·保罗，《人和书信》（第4版，伦敦和纽约，1901年）；约翰·摩列，《批判性杂文》（伦敦和纽约，1886—1908年，四卷），第1卷；沃尔特·白哲特，《文学研究》（伦敦和纽约，1911年，两卷），第2卷；《不列颠评论季刊》，第31卷（1849年），第4—16页；《北不列颠评论》，第25卷（1856年），第79—109页；《都柏林评论》，第26卷（1849年），第390—441页；《爱丁堡评论》，第90卷（1849年），第249—292页；E.丰·诺顿，《兰克和麦考莱》，见《历史杂志》，第17卷（1867年），第87—138页；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安尼女王统治下的英国》（伦敦、纽约，1930年，三卷），第1卷，第178页；W.R.泰耶，《麦考莱50年以后》，见《北美评论》（1909年），第735—752页。



[2]
 英国法学家（1790—1859），著有《法理学演讲集》等书，其夫人翻译了许多德国和法国的历史著作，麦考莱受其影响。——译者



[3]
 1819年8月16日要求改革的曼彻斯特的民众受到军警射击，死伤数百人。12月政府颁布六条法案，加强专制的权力，制止要求改革的运动。——译者



[4]
 即1831年3月至1832年3月英国国会为通过选举改革案而发生的争执。——译者



[5]
 约翰·巴哈·麦克马斯脱，“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见瓦纳尔《世界最好文学丛书》，第16卷（1917年），第9381页。



[6]
 托利党的机关杂志，创办于1809年。——译者



[7]
 辉格党的机关杂志，创办于1802年，只发表批判文章，不发表创作。——译者



[8]
 根据特里维廉（见本书著者注）的著作第9章的说法，这四首短歌十年以内就在英国售出18000本，20年内售出40000本，到1875年差不多售出100000本。在费城一个书商盗窃了版权私印之后，这些论文被编为一册；30年之内一个出版商在联合王国内共售出120000本。



[9]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1732—1818），1773年为印度总督，残酷地压榨印度人民。1785年回国后，以贪污、残酷罪受到弹劾。此为轰动一时的案件（1788—1795）。——译者



[10]
 即1832年改革法案。——译者



[11]
 在写给他的朋友埃利斯的信中，他描写1831年当这个法案〔改革法案——译者〕被一致通过时，众议院意见分歧：“当邓坎农报告人数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再一次爆发喊声，我们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庇尔的下巴沉下来；特威的脸色像是判死罪；赫里斯看上去好像犹大，取下他的领带准备最后的动作了。”引自休·沃尔克，《腾尼孙的时代》（伦敦，1904年），第116页。



[12]
 “司各脱的长诗‘麻尔米昂’（Marmion）在出版后第1个月里售出2000本；而这部历史在10天内售出3000本。‘最后吟游诗人之歌’（Lay of the Last Minstrel）一年内售出2250本；但书商在四个月内售出麦考莱的著作13000本。”哈普和布拉脱斯1849年从美国写来的信说此书在大西洋彼岸的成功是罕见的。“这里有另外三种版本〔除廉价版本外〕，分由不同的书店出版，还有一种版本现在正在准备出版；所以将有六种不同的版本上市。我们业已售出40000本，估计会售出60000本以上。可能在这3个月内，售出数目将达到200000本。”第3、4两卷，初版印了25000本，在装订前就被同业商人取走。在美国此书的销售超过任何其他出版物，除《圣经》和某些学校教科书外；1875年以前在联合王国内售出140000本。仅仅1855年一年以内的版税就是$100000， 在11月出版了两卷（共26500本，十个星期之内售完）。参看麦克马斯脱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9385页。



[13]
 特里维廉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286页。



[14]
 英国政治家（1779—1848），英国首相（1834，1835—1841）。——译者



[15]
 “近160年来我国历史显然是在体质、道德和智力等方面大有进步的历史”。《英国史》，第1章。



[16]
 英国历史家（1812—1876），编《外交季刊》等杂志。——译者



[17]
 英国历史家（1821—1879），他对麦考莱关于过去人物的批判，提出许多不同的意见。——译者



[18]
 参看克罗克用托利派观点写的评论，见《评论季刊》，第84卷（1848—1849年），第549—630页。



[19]
 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20]
 英王詹姆士长女玛利的丈夫，1688年从荷兰引兵侵入英国为英王（1689—1702）。——译者



[21]
 英国反动的高级教士（1573—1645），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被杀。——译者



[22]
 英国讽刺文作家（1667—1745），初为辉格党写作，1710年以后转而为托利党写作，写了许多攻击辉格党的文章，如《同盟的行为》（1711年）等，造成舆论，引起马尔巴勒的倾覆（1711年）与托利党势力的恢复。——译者



[23]
 即约翰·格拉汉（1649？—1689）苏格兰的保皇党人。据说曾救过威廉二世的生命。——译者



[24]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国会海军司令官（1621—1670），后与保皇党私通，引起查理二世的复辟（1660年）。——译者



[25]
 《英国史》序（1884年）。



[26]
 嗾狗去咬绑着的熊。——译者



[27]
 1693年7月29日法军败英王威廉三世统率的联军于兰敦（即内尔温登），该地在比京布鲁塞尔东南约40英里。——译者



[28]
 庞森比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391页。



[29]
 约克大主教，亨利六世的大法官（1433？—1476），1471年巴涅特之役后，投降爱德华四世。——译者



[30]
 国会军的海军大将（1621—1670）。——译者



[31]
 《H.泰恩的生平和书信》（伦敦1902—1908年，三卷），第3卷，第261页。



[32]
 牛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1857—1936）。——译者



[33]
 《英国史》，弗思编，第1卷，第18页。



[34]
 弗思版本（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第381页注②。麦金托什的《1688年革命史》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片段，1814年拿破仑垮台后，如他信中所说：他在法国外交部把文件材料都读遍了并写了很多本摘要，以致激怒了保管员，因而他觉得不得不向当时在维也纳开会的塔列朗求助。塔列朗的美妙回答也值得引述：“先生，你完全明白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位伟大和有用的历史家，但是我看你对一位档案保管员的情况了解得却不多。你是向人们传播教化，这是你的光荣，而一位档案保管员则要竭力使人无遗漏地认识其所能搜集到的基本情况。这是一个完全神秘的人，你是想揭开这个秘密。”引自《尊贵的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的生平回忆录》，罗伯特·詹姆士·麦金托什编（伦敦，1835年，两卷），第2卷，第308页注。 1814年10月29日麦金托什写给一位记者的信说：“这是在资料库里光辉的一天。……国王威廉的回忆证明在里斯维克和约之前马勒孜·巴弗勒与坡特兰勋爵进行过商谈。”（同上书，第2卷，第310页）。在国内，麦金托什同样勤快。在威姆坡尔的哈得威克勋爵家里，他查看了哈得威克总长和纽卡斯尔公爵从1737年到1757年的通信以及在卡尔顿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手稿（同上书，第2卷，第262页）。在麦金托什的书里记录着法国驻英国大使巴里朗和邦列帕，荷兰大使西脱斯以及西班牙大使郎奎洛等人的邮电摘记。诸学者知道，麦金托什和达尔列姆普尔是最早使用这些邮电的人。



[35]
 英国评论家和诗人（1822—1888）。——译者



[36]
 英国哲学家和评论家（1832—1904）。著有《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和社会》等书。——译者



[37]
 这一节我受惠于沃尔克的书，第119—120页。



[38]
 见本卷相关内容。



[39]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0]
 福礼曼和詹姆士·福尔德·洛兹是许多作者中仅有的企图学习麦考莱的文章风格的两个人。他的外孙，剑桥大学钦定教授乔治·麦考莱·特里维廉，是一位文章风格精彩的作家和无缺陷的史学家。



[41]
 英国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1834—1902），计划中《剑桥近代史》的主编者。——译者



[42]
 《阿克顿勋爵写给玛利·格拉德斯通的信》，赫伯特·保罗编，并附一篇序言性的传略（伦敦，1904年），第168页，并参看第45页。



[43]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4]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5]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6]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7]
 《伦敦评论季刊》，第108卷，第244页。



[48]
 参看J.A.夫鲁德写的传记性著作，《托马斯·喀莱尔，他的生平前40年（1795—1835）的历史》（伦敦，1882年，两卷），和《托马斯·喀莱尔，他的伦敦生活史，1834—1881年》（伦敦，1884年，两卷），以及夫鲁德编的关于喀莱尔的《回忆录》（纽约，1881年），和《简·韦尔什·喀莱尔的书信和回忆录》（伦敦，1883年，三卷）。喀莱尔其他书信集是由C.E.诺唐和亚历山大·喀莱尔编的。古奇的书，第323—332页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还应加上莱斯利·史梯芬的精彩论文，见《民族传记词典》，第9卷，第110—127页；佛特的书，第567—571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10卷（1849年），第1—45页；第81卷（1885年），第143—159页；G.M.特里维廉，“历史家喀莱尔”，见《19世纪》，第46卷（1899年），第493—503页；《伦敦评论季刊》，第64卷（1885年），第1—25页；《都柏林评论》，第29卷（1850年），第169—206页；第47卷（1860年），第132—168页；第96卷（1885年），第63—90页；《北不列颠评论》，第45卷（1865年），第79—126页；《评论季刊》，第161卷（1885年），第142—171页；第66卷（1840年），第446—503页，第105卷（1859年），第275—304页，第118卷（1865年），第225—254页；《夫累则杂志》，第58卷（1858年），第631—649页，第69卷（1864年），第539—550页；《历史杂志》，第1卷（1859年），第42—107页；《爱丁堡评论》，第110卷（1859年），第377—410页；《教会评论季刊》，第58卷（1904年），第395—421页；《国民评论》，第8卷（1886—1887），第588—604页。更多的讲述，可参看《阿克顿勋爵致玛利·格拉德斯通的信》（见本书著者注），索引。



[49]
 罗马政治家（公元前234—149），他企图以立法恢复罗马公民的生活道德。——译者



[50]
 引自《过去和现在》（伦敦，1843年），第190页；以及“时代的朕兆”，见《爱丁堡评论》，第49卷（1829年），第439—459页。



[51]
 A．J．格兰特，《英国史学家》（伦敦，1906年），第61页。



[52]
 引自《教会评论季刊》，第58卷（1904年），第395—421页上的一篇论文，此文讨论喀莱尔和盖得纳在处理克伦威尔时所用的方法。并参看雷金纳德·帕尔格雷夫的“喀莱尔：克伦威尔演说词的‘忠实编者’”，见《国民评论》，第8卷（1886—1887），第588—604页。



[53]
 赫伯特·保罗，《夫鲁德的生平》（第2版，纽约，1906年）；A.F.波拉德的文章，见《民族传记词典》，附录第2卷，第247—251页，附书目提要；腓得烈·哈礼孙，《腾尼孙、拉斯金、穆勒等人的学术评价》（伦敦，1899年），同上作者，“J.A.夫鲁德的历史方法”，见《19世纪》，第44卷（1898年），第373—385页；莱斯利·史梯芬爵士《一位传记者的研究》（伦敦，1898—1902年，四卷），第3卷；阿尔吉农·塞西尔，《六位牛津大学思想家》（伦敦，1909年）；《评论季刊》，第128卷（1870年），第506—544页，第182卷（1895年），第281—304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27卷（1858年），第289—339页，第5卷（1870年），第281—312页；《现代评论》，第31卷（1878年3月），第821—842页，第32卷（1878年4月），第116—139，474—500页，第33卷（1878年9月），第213—241页，和E.A.福礼曼的文章“论夫鲁德先生的最后言论”，第35卷（1879年5月），第214—236页；《爱丁堡评论》，第119卷（1864年），第243—279页，第124卷（1866年），第476—510页以及第13卷（1870年），第1—39页；《都柏林评论》，第82卷（1878年），第292—327页，第44卷（1858年），第445—485页；《夫累则杂志》，第58卷（1858年），第359—378页；赫伯特·A.费希尔，“近代历史学家和他们的方法”，见《双周评论》，第62卷（1894年），第803—816页；安得鲁·菲什，“詹姆士·安敦尼·夫鲁德的名声”，见《太平洋历史杂志》，第1卷（1932年），第179—192页。



[54]
 英国国教牛津运动的领导人（1801—1890），著有《公元四世纪的阿利阿派教徒》、《牛津论文集》，牛津论文派即以此论文集而命名。——译者



[55]
 19世纪30年代鼓吹复兴天主教的运动。——译者



[56]
 德国抗议派教会历史家（1789—1850），施来厄马赫的学生。——译者



[57]
 德国抗议派神学家和哲学家（1768—1834），曾任柏林大学神学教授。——译者



[58]
 埃克塞特为德文郡的首邑，在英国西南部。——译者



[59]
 9世纪康华尔的撒克逊隐士。——译者



[60]
 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夫鲁德宗教思想的改变，他起初受纽曼的影响，参加牛津运动，后又脱离了。这样引起了物议，所以一方面他的父亲因之烦恼，另一方面，迫使他不得不辞去埃克塞特教友会会员的职位。——译者



[61]
 英国教士和小说家（1819—1875），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同情宪章运动。——译者



[62]
 参看士达布斯半开玩笑半诽谤的“夫鲁德赞美诗”：

夫鲁德告知这个苏格兰青年，

说牧师们对真理全不理会——

尊敬的牧师金斯莱却大声叫喊，

历史是谎言一堆。

为什么作出这样恶意的判断？

简单的思考便解决了这个秘密。

夫鲁德相信金斯莱是个神人，

而金斯莱则向夫鲁德学习历史!

勒斯利·史梯芬编的《约翰·理查·格林的书信》（纽约和伦教，1901年），第315页，是在夫鲁德担任圣安得烈校长、金斯莱担任剑桥大学教授的时候写成的。



[63]
 伦敦西南的一个城市。——译者



[64]
 “如果我写了一点作品，我设想这是为他写的，考虑着每一个字他会怎么想，以此来避免矫揉造作。”夫鲁德，《托马斯·喀莱尔，他在伦敦的生活史》（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152页。



[65]
 英国高级教士和政治家（1475?—1530），曾任约克大主教，1530年以叛逆罪被捕，死于前往伦敦途中。——译者



[66]
 1588年。——译者



[67]
 前两卷出版于1856年，随后在1858、1860、1863、1866、1870年每年出两卷。夫鲁德最初计划把书写到伊丽莎白之死，但决定在第9卷无敌舰队溃败时搁笔，以避免文势由强变弱。



[68]
 前两卷于1858年出第2版，第1—4、7、8等卷在1862—1864年间出第3版；1870年小巧玲珑的全书陈列版出售，比较便宜的12卷本发行于1881—1882、1893年。



[69]
 1823年边沁创办的。——译者



[70]
 爱尔兰历史家（1838—1903），著有《十八世纪的英国史》等书，反对爱尔兰自治。——译者



[71]
 1831—1890、1866—1867年和1874—1878年为殖民大臣。——译者



[72]
 即第斯拉里，英国保守党领袖（1804—1881），曾多次担任首相职务，他收买苏伊士运河股票，强迫俄国退出战胜土耳其所取得的果实。——译者



[73]
 《回忆录》写于1866年。当时喀莱尔夫人逝世，喀莱尔从她的日记中发现：由于他专心从事著述，对她很少照顾，使她深感痛苦，忧郁而死。喀莱尔深自悲伤，故《回忆录》充满了悲观情绪及对个人的尖锐批评。此书引起舆论对喀莱尔有不利的成见。——译者



[74]
 即喀莱尔夫人（1801—1866）。——译者



[75]
 指喀莱尔。——译者



[76]
 即英国亨利八世与其妻喀德琳的离婚。——译者



[77]
 英国政治家（1830—1903），多次担任首相职务（1885—1886，1886—1892，1895—1902年），加强了英国向外扩张的政策。——译者



[78]
 约翰·斯开尔顿，《雪利的桌边谈话。夫鲁德、萨克雷、迪斯累里、布朗宁、罗塞提·金斯莱的书信和回忆录》（第6版，爱丁堡和伦敦，1896年），第216—217页。



[79]
 此书鼓舞了金斯莱写他的《向西方，嗬!》，也鼓舞坦尼森写他的《复仇》。



[80]
 这个传说的产生在喀提司·豪威·沃尔克的文章《真正的夫鲁德先生》，见《得克萨斯评论》，第8卷（1923年），第4号中有简略的分析；在赫伯特·保罗《夫鲁德的生平》（见本书著者注）第5章，第147—198页有更详细的分析。



[81]
 英国历史家（1865—1940），著有《欧洲史》，三卷，《拿破仑传》等书。——译者



[82]
 见本书著者注。



[83]
 法国历史家（1863—1929），写了许多关于法国中世纪史的论文。——译者



[84]
 法国历史家（1854—1942），著有《欧洲现代政治史》等书。——译者



[85]
 《历史研究介绍》（巴黎，1899年），英文本是G.G.伯利译的，书名是《历史研究介绍》（伦敦，1898年），第125—126页。



[86]
 威廉·塞西尔伯利男爵（1520—1598），任伊丽莎白女王朝国务大臣（1558—1572年），财政大臣（1572—1598年）等职。——译者



[87]
 史梯芬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39页，信上写的时间是1869年。比“约翰尼”格林更有资格的历史家估计，仅仅夫鲁德从哈特菲尔德稿件中抄录的手稿就需抄一个月。参看保罗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56页。



[88]
 保罗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60—161页。



[89]
 西班牙的档案馆。——译者



[90]
 夫鲁德的《英国史》12卷（1856—1870年）。——译者



[91]
 引自保罗的书（见本书原书第303页著者注），第192页，参看第169页。



[92]
 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1489—1556），在亨利八世朝参加英国的宗教改革，在玛丽朝被杀。



[93]
 A.F.波拉德，《克兰麦》（1904年）的序言。



[94]
 指英国教会受罗马教皇的约束。——译者



[95]
 英国政治家（1530？—1590）。组织英法同盟，以反对西班牙，未成功。他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宠信。——译者



[96]
 托马斯·埃拉斯都（1524—1583），瑞士医生和宗教教义论辩家，英国的“埃拉斯都派”指议员和政治家中主张国家权力至上的一派人。——译者



[97]
 英国教会中注重仪式的一派。——译者



[98]
 “在他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中，‘简短的研究’中，或‘英国海员’中，有些段落和句子记述的是永远震颤着的力量、耐性和苦难，或如空中传来的和谐的钟声”。引自“历史的再造；一排伟大的能工巧匠”，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7年，第319—321页。



第四十八章 牛津和剑桥历史学派



在德国和法国，各大学在史学方面经常起带头作用。但在19世纪开始时，英国这两个大学都不教近代史。 
 

注



 古代史属于古典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绅士教育的一部分；在课程表中占有位置，但被认为是文学的一支。1724年在牛津和剑桥设立的近代史教授职可以追溯到辉格党传统形成的时期，那时季布孙主教 
 

注



 说服罗伯特·沃波尔勋爵 
 

注



 在这两所大学设立这样的职位。 
 

注



 近代各国语言教学也和历史一样迟迟未设。英国学生因为不能阅读德文书籍，所以无法获得当时德国学术进步的情况。

这件事的坏处比课程设置得不适当还要大。这是总的标准上的缺点。上世纪最初那几十年，各大学几乎很难说够得上高等学府的资格。听课人数很少，教学工作只由各学院少数教师担任，他们都担任好几门课，注意力分散，而且总希望在教会任职。宗教考核直到1871年还没有完全取消；一位不属英国国教的人不准被牛津大学录取，也不能在剑桥得到学士学位。 
 

注



 改革姗姗来迟。

早在这个世纪初年，牛津就有学究气十足的内厄斯博士 
 

注



 ；亚诺尔德 
 

注



 在牛津待的时间太短了。戈尔德温·史密斯 
 

注



 和教会史教授雪利博士都很有学问，但迟至19世纪70年代，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后来在学术成就上虽不小——牛津比剑桥更大——但教学工作很少。斯塔布斯在三一学院；布莱斯在奥利埃耳；福礼曼和安孙，狄西和赫兰都在万灵学院。但他们全年只讲三四十次课，此外就更无其他形式的教学了。“这些学者讲的课多属即将出版的稿件首次当众宣读的性质，而不是对进行研究的学生的指导。” 
 

注



 80年代人们极其认真地推荐罗伯特·路易斯·斯蒂芬孙 
 

注



 在爱丁堡大学任历史教授，对这件事人们的感想又是什么呢？

美国学者从19世纪的德国学派得到开始自己史学事业的机会，但英国从法国或德国学到的非常少。阿克顿勋爵是在大陆上而不是在牛津受的教育——牛津不收他，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这件事关系重大。除巴克尔 
 

注



 一人外，还没有一个英国人表示过研究史学理论的意向。许多辅助学科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有所发展。

英国史学的转变可以说是在1859至1867年间出现的。麦考莱于1859年逝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icies
 ）就是在这年问世的。巴克尔于1862年逝世。1864年帕尔格雷夫的《英格兰和诺曼底史》第4卷出版。1867年，即所谓“奇迹之年” 
 

注



 ，斯塔布斯被任命为牛津皇家教授。他说：“我以最崇高的敬意谈谈我那些老前辈，我觉得历史的研究，无论英国史或外国史的研究，都没受过他们的恩惠。”在牛津和剑桥，系统的历史研究是晚近才发展起来的。 
 

注



 结果发现一般英国人对英国历史极端无知，对欧洲史则更甚，人们认为，这个情况业已在英国外交上造成难堪。塔列朗嘲笑说，卡斯尔累滥用了“英国人无知的特惠”，这话并非毫无道理。

开口“牛津学派”，闭口“剑桥学派”，这已经成了时尚。查理·贝蒙先生 
 

注



 有一次说，说实在的，英国从来就没有发展起任何历史学派。 
 

注



 假如说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剑桥，而且这一个也是自封的。这些名称意味着的事情，顶多是对更为科学更为客观的历史的需要终于被人们觉察到了。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牛津学派是从斯塔布斯开始的，剑桥学派则从西利 
 

注



 开始。

有一件事情使牛津派结合在一起。针对巴克尔提出的科学历史的设想——这种设想将会把人看作只是像机械一样工作的人，牛津的这些人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历史并非数学，也不是像西利在剑桥（1873年）所宣传的那样，说历史在训练外交家和政治家方面有好用场，这话并不现实。研究历史就是为了研究历史，这件事本身，还要借助一切可以得到的资料进行。古墓和堤坝、地名、庄园案卷和法令等等都被拿出来当作证据。资料出版源源增加使这个学派得到了帮助。《编年史》和《国家公文目录》在档案主管官主持下分别于1857和1862年开始出刊。“历史手稿委员会”于1870年成立，“证书卷宗目录”于1901年开始。私人组织的一些学会如卡姆登、塞提兹以及塞尔登学会等继续以许多书籍赞助。

牛津大学皇家历史教授当中，最伟大、最聪明、最有学问的是威廉·斯塔布斯（1825—1901）。 
 

注



 G.W.普罗瑟罗 
 

注



 在皇家历史学会讲话时说：“在增进英国历史知识，并使历史研究建立在一个牢固基础上这项工作中，也许没任何一位历史家比斯塔布斯博士的贡献更大的了。”他那强劲的头脑来自他那倔强的自耕农家庭，他曾把自己的家谱追溯到14世纪内尔兹巴勒森林中的王室领地上的佃农，并以此感到高兴。在里彭 
 

注



 小学当学生时他就曾引起朗利主教（后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注意，他父亲死后，他这位恩主就替他在基督教堂里找到一个侍从的差事（1844年）。社会等级的限制使这个青年在牛津那几年颇为寂寞，但他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读书，而且他那惊人的记忆力给人印象很深。在自己的学院图书馆里，他熟读了古代手稿，因为他从他父亲（一位律师）那里早已学会辨认古代特许状和契约，而且还学会了古文书技巧，这在后来那些年使有经验的学者都吃惊。三一会请他当了会友，1848年他被任命为助祭，两年之后当了牧师。

斯塔布斯在那威斯托克教区牧师职位上花的那17年（1850—1866），使他成为英国当时最伟大的中世纪学者。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主教记录》 
 

注



 使他花了整整十个年头，还曾对各图书馆各教区进行无数次访问。斯塔布斯把这部书说成是“列出英国历任主教接替过程的一次尝试，……以及在宗教史上对传记和准确的年代学这两个领域的贡献”。 
 

注





斯塔布斯还收学生进行指导。其中最出名的——不过不是在历史方面——是诗人阿尔吉农·斯温伯恩 
 

注



 （1859年），他以亲热的、崇敬的心情怀念他这位老师。斯塔布斯虽然负担着教区职务，但还是找出时间来编辑了一部摩斯亥谟 
 

注



 《教会史》的译本。附以自己的一本续编。1861年出版了他校订的第一部手稿《关于我们的基督教会在阿库托山的创立及它在沃尔塔姆附近的活动》（Deinventione sanctae Crucis nostrae in Monte Acuto et de ductione ejusdem apud Waltham
 ），他还增补了一篇记述沃尔瑟姆寺院建立的很不错的文章。1862年大主教朗利任命他为拉谟柏司图书馆馆长。

斯塔布斯与E.A.福礼曼、J.R.格林二人的友谊这时已有多年历史。 
 

注



 1858年提及新成立的《卷宗丛书》时，他向福礼曼抱怨说：“我看到这些出版物专门突出语言学方面的东西，真叫人遗憾。这是因为，尽管语言学有趣而重要，但它并不是历史——而托马斯·达佛斯·哈第却对我说书里只能写语言学的东西，必须把书写得卖得出去。” 
 

注



 为斯塔布斯写传记的人曾说，他参与编写《档案丛书》这件事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这指的是他把大陆学者的科学方法运用于英国中世纪文献研究”。

卷宗局主管规定编者对每篇记事或文献都应当“像初版的编者那样处理”。这个规定指的是详细核对原稿、考证异文，并检查其来源、可靠性、可能的讹传、修订和窜改。幸而关于附注的限制逐步放松。在优秀编者的名单上有马克雷、卢阿德、布鲁尔和雪利，但伟大无比的只有斯塔布斯。他开始编的是《理查一世编年史和回忆录》（1864—1865）两卷。他编的书、写的杰出的序言总共差不多有20卷之多。他把大主教丹斯坦 
 

注



 从多世纪以来的污名下解救出来。他这个贡献可以和布鲁尔解救红衣主教武尔塞 
 

注



 那件事媲美，在记述国王埃德加 
 

注



 统治时期的历史中，他纠正了无数错误。斯塔布斯写的最好的批判著作之一是对《彼德博罗的柏尼德提编年史》（Chronicle of Benedict of Peterborough
 ）的分析。 
 

注





1866年哥尔德温·史密斯辞去牛津皇家教授职务，斯塔布斯希望他的朋友福礼曼能受聘继任，他写道：“如由夫鲁德继任将使人痛心，由其他任何人继任则更糟。”然而1867年2月7日的就任教授职位的首次讲演却是由他自己亲口发表的，从这天开始可以说牛津学派就正式成立了。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他甚至不以宗教语调作为结束语，而在听众面前自我介绍说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历史工作者”。他认为，历史是“从其本身和真理的目的来看都是值得了解的东西”。 
 

注



 在追述了近来在史料收集和出版方面取得的进展之后，这位教授预见到


有助于……在英国建立一个历史学派的前景，这个学派应当和欧洲其他工作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工作；这个学派不应当以哈兰、帕尔格雷夫、垦布尔、夫鲁德和麦考莱等人的著作为基础，而应当在业已收集并编排起来的十分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上述诸作家本来打算以这类资料为根据进行写作，但当时的资料还是稀少而分散的…… 
 

注






斯塔布斯作为一位教师曾为讲课费尽心血，但他那些讲稿最后印出的时候却大为减色，因为都是他死后才编辑的。 
 

注



 他的学生有J.荷拉斯·朗德、T.F.都特 
 

注



 、C.H.弗思和R.L.普尔 
 

注



 等。听他讲课的人从来不多，而且逐年减少。牛津那种为考试而阅读的制度把许多有能力的学生都拉走了，按照德国方式务实的研究班未能成立。斯塔布斯把他的失望埋藏在进一步的研究和著作中。 
 

注





他和A.W.哈丹 
 

注



 合编的《宗教会议和教会文献》三卷于1869至1878年间陆续问世。他为《教会传记词典》写了论述撒克逊时代英国一系列圣徒、国王和教士的文章。 
 

注



 他的《比德传》是这类文章的典范。举例说明英国宪政史的《特许状选辑》一卷（1870年）为后来的英国学者对宪政起源几乎全部工作打下了基础。这部书是斯塔布斯最伟大的巨著《英国宪政史》的准备步骤。 
 

注



 自从吉本以来还没人尝试写这样大部头的著作。这部书出版后还不曾有任何其他英国历史著作超过它。他这部书把按年记事各章和作分析的各章交替排列，这种独创性的编排法颇令人满意。斯塔布斯强调英国历史的连续性。英国宪法是诺曼人以盎格鲁-撒克逊各种制度为主要材料加以集中的结果。 
 

注



 对安如王朝 
 

注



 的论述很杰出。但记述从盎格鲁-撒克逊入侵到诺曼征服的第1卷现在已经过时了。关于他这部书涉及的领域，梅特兰 
 

注



 生动地说：“在那一大片荒原被准确地测绘出来以前，那些测量员的遗骨早已在上边变白了。”斯塔布斯所说农村起源于条顿人和自由民的这个论点引起罗马—凯尔特学派的激烈反驳，他们提出村落起源于罗马庄园上的隶农（coloni）。 
 

注



 他对百户、市邑和十家联保制（frankpledge）的起源的看法也引起长期热烈争论。认为是中央或地方自治会议的看法被驳倒了。在观点上这种革命性变化不是由于对史料所作不同解释，而是由于使用了新材料。斯塔布斯、格林和福礼曼依据的是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法律》（Laws
 ）。这个新学派还使用了文学资料，特别是《贝奥武尔夫》，并避免和法兰克、伦巴第各种制度作类比，认为这是靠不住的，是危险的。

斯塔布斯的顽固保守主义妨碍他作任何改正。他的史学工作在他于1884年离开牛津大学时实际上就结束了。教会在切斯特和牛津这位主教身上 
 

注



 得到的好处正是英国史学受到的损失。然而他那崇高的榜样的影响并未消失。没有任何其他历史学者像他这样把自己的读者带到幕后，并把历史家的业务秘诀详尽地告诉他们：搜寻手稿、剖析资料，试探性的看法和谨慎的取舍。在他的伟大中并无虚假的高贵架势，有的只是同情和愉快，和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在他的就职讲演中，他说：“上帝不许我们对任何诚实的工作者轻蔑地说三道四”；他在晚年说自己只写过一篇评论，并以此自豪。他说自己“沉浸在教会和保守的原则里”。但庆幸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了“宗教的成见和政治的偏执”。他认为自己在牛津的任务，并不是把人们造就成辉格党或托利党，而是要把他们造成善良、聪明而有见识的人，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都无所谓。斯塔布斯反对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但他承认无论广泛或狭隘的概括，都是不准确的。虽然他宽宏大度，但他有奇特的保守的局限性。“斯塔布斯尽管很伟大，但他的《英国宪法史》是戴着有色眼镜，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眼镜写的，人们一想到他天生就是一位托利党人，就越觉得这副眼镜戴在他的鼻梁上十分古怪。” 
 

注





斯塔布斯和福礼曼是终生好友，而且彼此赞赏。牛津有几句打油诗说：

两人都用大勺子从对方桶里舀汤盛饭，

福礼曼吹捧斯塔布斯，斯塔布斯奉承福礼曼。

爱德华·奥古斯都·福礼曼（1823—1892） 
 

注



 少年时早熟，十岁以前便阅读罗马史和英国史；11岁就已学好拉丁文和希腊文，甚至自学了一些希伯来文。他曾就读于各式各样的修道士办的私塾，还受到高派教会运动（High Church movement） 
 

注



 的影响。他在牛津三一学院获得奖学金（1841—1845），发现同学们也有高派情绪。他写了一篇论述诺曼征服的文章未能获奖，这件事刺激他更深入地钻研这个时期的历史。毕业后，他放弃了参加教会工作的想法，带着新妇退居格洛斯特郡攻读古代和近代史。他第一部认真的著作是《建筑史》（1849年）确实只局限于英国教会建筑；第2篇是《论〔哥特式〕窗饰》（1855年）。这些题目是他终生的爱好，这和他喜欢旅游、绘画素描有关。1855年他开始和《星期六评论》发生联系，这个联系持续22年之久。福礼曼写的那些评论在使这个严峻的刊物享有“谩骂者”这个绰号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的文章。

福礼曼继续热心攻读希腊、罗马和较晚近的历史。1856年牛津大学人人羡慕的近代史皇家教授讲座落到哥尔德温·史密斯的手里；1861年他又未能得到卡姆登古代史教授职位，次年又未得到契折里近代史讲座。但是他的声望随着他的《联邦政府史》（1863年） 
 

注



 的出版而增高，并且由于六卷本《诺曼征服英国史》（1867—1879）而牢固地树立起来。

在1884年福礼曼接替斯塔布斯任牛津皇家教授以前那些年里，学术界是一片争吵声和狂热症。据说他在一年内就寄给《星期六评论》96篇文章。有些是写作上的争论（他和夫鲁德的争论 
 

注



 是这些争论中最为恶名昭著） 
 

注



 ，有些则涉及政治——这个领域对福礼曼吸引力极大 
 

注



 ——他曾数度赴达尔马提亚访问，还曾竭力解救在土耳其压迫下受难的基督教徒（1876年），后并赴美国作讲演旅行（1881年）。在这期间，他还撰写了《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
 ）、《威廉·鲁福斯 
 

注



 》和《西西里史》，他动笔撰写最后这一部书是因为“这个各国经常聚会的国际性岛屿”，很能证明他自己喜爱的“一切历史都属于一个整体”这个学说。

1884年斯塔布斯被任命为牛津主教，皇家教授这个职位因而空缺时，格拉德斯通把这个职位交给福礼曼——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二人在东方问题上意见一致。福礼曼写给戈尔德温·史密斯的信里说：


接替亚诺尔德、你和斯塔布斯的职位，是一件颇为惬意的事；——但我不能得到你和斯塔布斯做我的同事，也不是作为我的前任，又深感遗憾。多年以前，我的愿望是在牛津当教授或在国会有一席位。……现在终于有一项实现了，但我的年纪已太大，不能适应这个变化了。 
 

注






福礼曼接受了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这个荣誉应该是他的。但他无心教书，于是就有意把自己讲课的时间定在4点钟——在英国，这是吃茶和松饼的神圣时刻。有一个在牛津读书的美国学生拜访他（这个学生从前在西西里曾遇到过他）“听到他叫客厅女仆穿过圣斋尔兹大街到他的教室去看看是否有听课的人来了，如果有人来（这位教授告诉我）他就只好自己也去了。女仆很快就回来了，把惯常的消息告诉他，说教室空空如也，于是我们就可以放心吃茶了”。 
 

注



 这样的教学对牛津毫无益处。1892年夏天，福礼曼携带妻女游历西班牙时死于天花。

福礼曼写的东西冗长噜苏，但总是强劲有力，他厌恶拉丁语源的字，尽可能使用盎格鲁-撒克逊字。他力求意思明确，因而避免使用代词，在同一段里一再重复前边用过的名词。已故的美国最伟大的希腊学者巴锡尔·吉尔得斯利夫在一篇评论福礼曼的《西西里史》的文章中写道：“在文章风格和陈述方法的细节上每个人都会有些争论。心情闲静的人会厌恶从头至尾无休无止地使人不得片刻安宁的鸣笛击鼓运动，但在行军结束后，人们就觉得这种操演还不错，尽管调门儿很高，而且一再重复，未免引起一点反感。” 
 

注





攻击福礼曼的吵闹风格并不难。他对于他所认为的人们常犯的错误就喋喋不休地讲个没完。 
 

注



 他的好友约翰·理查德·格林认为他过分拘泥于有事实根据的东西；福礼曼对政治和军事项目的偏爱把历史上同样重要的其他东西挤掉了，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就是他的格言。

福礼曼对于使用手稿史料有一种奇特的厌恶，这是他一个古怪的脾气。 
 

注



 他不懂古字体，对研究档案材料有抑制不住的厌恶。维诺格拉多夫 
 

注



 说他是“一位富裕乡绅，从来没有在公立图书馆里埋头过哪怕只是一天，从不参考手稿，只是满足于以收集在身边的大批书籍为依据”。 
 

注



 当德林格尔 
 

注



 提议让福礼曼在巴伐利亚学院当院士时，曾为他这种有缺陷的方法辩护说，“然而他在写作中却把色彩和自己的头脑结合一起。而且还写了一部中世纪史，这还是英国迄今最深刻的一部呢。” 
 

注



 保利 
 

注



 写信给斯塔布斯抱怨说福礼曼对东欧、汉萨同盟和斯拉夫人一无所知。 
 

注





然而，福礼曼不但为人忠实而直爽，还是英国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在学问和智力方面，他在他那一代人当中仅次于斯塔布斯主教。他的知识极其渊博，他那独一无二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人们过去对历史的分期，并把中世纪和近代之间那堵大墙拆掉了。尽管他那英国爱国主义偏见十分顽强，但他并没把自己的种族偏见写进著作里，而且还把他并不崇拜的那些人物如苏拉 
 

注



 、尼西阿斯 
 

注



 、托马斯·贝凯特和征服者威廉等描写得很公正。另一方面，克赖顿 
 

注



 认为福礼曼对葛德文和哈罗德的评价几乎到了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程度，实在可笑。 
 

注



 据说他绝不让任何想象进入自己的著作中，他描绘社会生活与其说像画一幅画，还不如说像画一幅地图。 
 

注



 然而约克·鲍威尔 
 

注



 却说：他的历史肖像在生动有力方面和斯塔布斯的历史肖像不相上下。在榜样和方法上，他给予上一个世纪的推动力在英国历史家当中很少人比他更伟大、更有益了。

约翰·理查德·格林（1837—1883） 
 

注



 生于牛津，并记得自己是一个多病的孩子，爱读书，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还在读，以致“头碰到电线杆子上”。他喜欢在古老的牛津那些街道上探索，后来还说英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在那里留下痕迹。他把零用铜板节省下来交给邻近那些乡村教堂仆役，要他们把门打开让他进去把那些黄铜雕塑上的东西拓下来；他后来的恩主福礼曼最初曾抱着小“约翰尼 
 

注



 ·格林”在密勒德图书馆到处走，“因为我的拓制技术很好。” 
 

注





他在小学的经历不大愉快；他记忆力不好，那些被迫用拉丁文写的文法书来学习拉丁文的孩子们挨打乃是家常便饭。格林是在托利党和高派教会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不言不语的独立性指引他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后来发现这件事时，大吃了一惊，情况是这样的，学校叫他写一篇论述查理一世的文章，他按自己的读过的书得出结论，说殉难的这位国王属于错误的一方。这篇文章获得奖赏，但学校当局对这种异端的观点大皱眉头。次年，一位私人教师把吉本的著作放在他手里，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从头至尾读完了。1855年在得到威尔士耶稣学院公开的研究员奖金之后，他就进入牛津大学。格林交友很少，他轻视威尔士人，对课程更不重视。当时历史列入法律一类，他厌恶法律。他用了一年时间阅读英国文学，从颇普 
 

注



 到麦考莱，对教师们的建议他很不在意。后来他偶然旁听了史坦利 
 

注



 讲反对英国国教的历史，引起他思想上的变化。他悔恨自己浪费了不少时间，下定决心全力学习历史。

格林毕业时（1859年），他叔父建议他当律师，但他进了教会。他的朋友史坦利希望他在伦敦西区 
 

注



 任副牧师，但他曾接受当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于是决定住在东区。 
 

注



 
 

注



 在这个地区辛勤工作的那些年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869年他欣然接受任命当了拉谟柏司 
 

注



 图书馆馆长。

格林的第一批历史写作是为《牛津年鉴》写的论述“上世纪牛津”的一系列文章。他还计划写一部坎特伯雷大主教史，作为一部英国文明史的骨架。他的教区工作很繁重，但仍挤出时间在不列颠博物馆研究，有时还省下一顿饭的钱买书。他的《圣徒行传》（Acta Sanctorum
 ）就是这样花了很大代价写成的，他每次抚弄他这一卷卷大书，就不免追忆往事，感慨万千。牛津和伦敦提醒他这些城市在英国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被忽视了；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个大都会那些拥挤的、不愉快的街道上的经历给他的教诲最深，使他懂得经济痛苦对社会的影响，懂得老百姓想的是些什么东西。

一篇论述丹斯坦的文章，使他和福礼曼的友谊恢复了，福礼曼肩负起“为约翰尼·格林吹喇叭”的任务，并给了他为“星期六评论”撰稿的机会。格林笔下那些漂亮文章，有许多都是在他辛勤劳动一天之后，在半夜前后写成的。当医生警告他说他的生命业已垂危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把过去所作的研究和笔记汇集成一部书，假如他不幸死去，这部书就可以作为过去的一个小结；假如他还能活下去，这本书就可以作为一部更好的著作的绪论。就这样在一阵阵疾病和沮丧不断袭来的情况下，他用了五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874年把《英国人民史略》写成了。朋友们并不吝啬对他的同情，但格林总是虚心自责，一直很痛苦。后来终于被说服把这部书“连同它那些缺点”拿去付印，很少有一部著作享有过如此显赫的成功。这部书迄今仍然是公认的可以和麦考莱的著作媲美的作品。

格林的著作有意识地和过去一切著作不同，它是人民的历史，而不是帝王、教会的历史，也不是历代君主的军事功勋和政治兴衰的历史。“我用更多的篇幅写乔叟 
 

注



 而不是克赖西 
 

注



 ，写卡克斯敦 
 

注



 而不是约克族和兰开斯特族 
 

注



 那些无谓的竞争，写伊丽莎白的贫民法，而不是她在加的斯 
 

注



 的胜利，写卫理公会的恢复而不是小僭君 
 

注



 的逃亡。”不写“军鼓军号史” 
 

注



 （出自他笔下的这句话后来成了名言），他腾出篇幅写宗教、社会和经济史，“写普通历史上很少受人注意的人物——传教士、诗人、出版家、商人或哲学家等等”。 
 

注





格林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许许多多著作，但都赶不上他的《英国人民史略》。这部书后来又在稍加变动的规划下，改名《英国人民史》（1877—1880），扩大为四卷；然后他又下笔以一系列专论的形式描绘整个国民生活。只有两部写成，即，《英国的形成》（1882年）和《英国的征服》（1883年）。这两部著作是透辟的批判和光辉的推断的典范，也像福礼曼的著作那样，这些著作大部分都被W.H.斯蒂芬孙和R.H.荷治琴的著作纠正并取代了。他研究英国地形极其细心、极富直观想象，很少作家赶得上他。福礼曼就是从他那里学到如何看出自然地理对历史的重要性的。格林还在英国地名词源学上作出许多贡献。

然而，格林的名望只是来自一部书。他活到46岁就死了，一位作者说，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必将成为吉本以后最伟大的历史家；布莱斯则认为他几乎可以和麦考莱相提并论；斯塔布斯还大胆设想说，“在我们全国那些记载中，没有哪一个部门他不曾钻研过，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说他都已钻通了”。《英国人民史略》第一年售出32000部，到1909年，已有法、德，意、日、中等文译本；在一般读者中，这部书仍然是最好的一部一卷本著作。不过历史学者知道得很清楚，它只不过是用60年前的、现在已是垂死的那种热情写成的一篇提要，它受到这么长时期的欢迎，可能使这些学者迷惑不解。 
 

注





格林是辉格党的最后一批人，他厌恶在自己著作中用王朝或征服时间划分时期；他还宣布自己的书是一部人民的编年史呢!在格林以后的写作中，英国所受诸王的巨大恩惠得到了较好的对待，王室对宪法的贡献也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格林却厌恶爱德华一世 
 

注



 ，公然嘲笑伊丽莎自“无耻撒谎”，并宣称乔治三世“的胸怀比他任何一位前任都狭窄，只有詹姆士二世除外”。盖得纳批评他看不到清教徒革命的两个方面，累基纠正了他笔下的英国在美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在记述早期英国时，格林不如斯塔布斯审慎，但比他热情。他追随垦布尔，而且几乎变成一位彻头彻尾的德国式的专家。任何近代作家都不敢像他那样在仅仅两页里就把凯尔特和罗马概括一下，突然就跳跃般地写起什列斯威格 
 

注



 ——英国人种的老家。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颂扬导致对丹麦人入侵的估价低到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对诺曼征服的贡献估价更低。他最大的错误是他头脑里有旧英国牧歌式的原始民主观念，另一错误想法是人民代表经常是英国宪法成长的要素。“格林笔下的英国起源的故事的根据，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传说。……19世纪挤进了6世纪，13世纪的西蒙·得·蒙福尔 
 

注



 用格拉德斯通的声调讲话。” 
 

注





研究英国17世纪的伟大权威是塞缪尔·罗森·盖得纳（1829—1902）， 
 

注



 他以全力从事《英国史1603至1660年》的著述达40年之久。这位清教徒革命史家可以把自己的出身通过他的祖母追溯到克伦威尔之女布里奇特和艾尔顿 
 

注



 的婚姻。盖得纳于1851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学院，但由于宗教上的原因 
 

注



 他不得不放弃研究员职位。他的父母都是欧文派教徒，他参加了父母的教派，1856年和这个教派创立人爱德华·欧文最小的女儿结婚。牛津忽视他达30年之久。婚后他移居伦敦，并开始自己的终生事业。

他的《英国史》前两卷记述1603年至1616年的事，于1863年出版，除销售一百本外，这一版全成废纸。这对盖得纳的勇气是一次严重考验。下面两卷（1869年）虽然销路稍好，但并未使他得到一分钱的收入。他毫不沮丧，继续勇敢地一卷卷出下去，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应聘任伦敦国王学院历史教授（1871—1885），后于1877年接替了约翰·S.布鲁尔的讲座。他除撰写重要著作外，还编了几本极好的教科书，其中以《三十年战争》（1874年）、《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位国王和清教徒革命，1603—1660年》（1876年）和《英国史教材》（1890—1891年，三卷）等几部最重要。这样28年过去了，直到1883年他的《英国史》前10卷才出第2版，这时广大读者已较前更能欣赏他的著作，于是他的书才开始得到广泛的接受。 
 

注





1878年基督学院推选盖得纳为研究员，荣誉也开始光临。在这个时期，他也开始撰写他的主题更为复杂的那些部分：即记述《伟大的内战史》（1886—1891）的那三卷；还有三卷论述《共和国政治和克伦威尔摄政时期》（1894—1903年，三卷分为四册）。好像这16卷主要著作还不够他干似的，他还经常为《英国历史评论》撰稿，后来又当了十年的编辑（1891—1901）。还为卡姆登学会编了12卷，为海军档案学会编了两卷，为苏格兰历史学会编了一卷，并为《英国传记词典》和《大英百科全书》写文章。然而他唯一的希望却是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写到共和政体末年结束。1894年夫鲁德去世后，罗斯伯里勋爵 
 

注



 想把这个皇家教授职位给他，他未接受，宁愿留下余年写他的历史。他本来准备把他的书提前在摄政时期末尾结束，但还没写到这个地方他就死了，颇为遗憾。闭眼前他嘟嘟哝哝地说：“我不能活着看到克伦威尔的末日了。” 
 

注





盖得纳是英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科学的历史家。他反对西利所持“历史应当成为政治训练学校”这个见解，他说：“研究过去社会的人对现代社会考虑得越少，对现代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注



 他的方法是假定自己就是当时的人，对事件发展的研究就像这些事展现在自己眼前那样。因此，他的方法是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写；他坚持阅读历史应由后向前，并把自己了解的一切后来的事件放在考虑范围以外。甚至在自己钻研的时期仅仅一年以后的那些材料，他都拒不阅读；假如他正在撰写1653年的事，他就会拒不参看1654年的材料，并说：“我还没有准备写那一段。”他渴求手稿，永不满足。他曾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尼德兰和瑞典等国档案馆进行研究，并精通西欧各国语文。他在档案局不但通读了所有本国文件原稿——那些印刷的一览表他不屑一顾——而且还通读了未经编排的外国文件，其数量之大会使大多数学者望而生畏。他还通读了当时出的大量小册子，其中曾挫伤喀莱尔的锐气的那30000份托马孙 
 

注



 论文只不过是一部分。只要有可能，盖得纳便想方设法使他的材料为别人提供方便，他把他在西曼卡斯抄的两本材料送给英国博物馆。每逢假日，他便带着地图骑着自行车到内战时那些战场上进行调查研究。

盖得纳在朋友们面前承认，他感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对克伦威尔的性格和目的如何正确理解。护国公这位后代，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由于宗教上的疑虑被逐出基督教会的这个人，对保王党和劳德党的事业的评价却显示了惊人的正确。

在盖得纳以前，人们对17世纪的革命曾有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在18世纪，当宗教争端已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时，人们对17世纪革命只从政治上观察，只看成国会权利的问题，这就是哈兰 
 

注



 的观点。随着宗教热忱的觉醒，人们又认识到运动中的宗教成分；但在革命中人们分别站到不同队伍这个情况仍然被认为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这和19世纪的党派情况类似。这是麦考莱和基佐的看法。喀莱尔、盖得纳和马逊发现成百份文献，并发现这些政党是在斗争中产生而不是事先就已存在的，而且宗教容忍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了。

盖得纳认为清教徒革命乃是两种治国论即民主制和立宪制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在当时的英国宪法中，双方都有所表现，各自也都有许多道理可说；实际的冲突是双方的错误引起的。人们那时面临许多新问题；对立是严重的，但对后代往往并非无效无益。


盖得纳发现了斯图亚特王朝最初几位国王的故事和克伦威尔的传说，并把它们写成历史。在他以前，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是一片未开垦的荒原，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是杂草丛生的土地，共和时期也是从未探索过的地带。詹姆士的政策和原则，查理的性格和目标，白金汉 
 

注



 、皮姆 
 

注



 和斯特拉福德 
 

注



 的立场，在朝廷、教会和人民当中发生影响的外国势力，历年的财政情况（盖得纳是第一位调查这方面情况的人），战争命运的变化和决定这些变化的原因，宗教问题历年在政治上表现的意义，各党各派合乎或不合乎宪法的准确态度和它们的不同理想，克伦威尔的目标、成就和没有完成的事业；苏格兰问题（从来还没有这样广泛而公正地论述过），爱尔兰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居留地，甚至这个时期的军事和海军史等等，……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是从盖得纳收集、整理、并评价过的实证材料中得知的。 
 

注






盖得纳最大的弱点是他的文风。他写文章清楚明确，有时还很流畅，但他不懂表现艺术。福礼曼评论说“盖得纳给我的突出的感觉就是：读他的书，不但获得教益，而且感到愉快，但我不能像读麦考莱的著作那样记得住”。 
 

注



 阿克顿勋爵决不是一位轻松的批评家，但他说盖得纳的书属于欧洲文学中少有的几部好书一类，这些书“把原始资料运用得非常到家，使我们感到作者为我们作的工作很令人满意，因而绝不会希望别人再写一遍了”。

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1850—1904） 
 

注



 写得很少，而且主要是在他当教授以前写的，但当罗斯伯里勋爵请他到牛津接替夫鲁德的职位时，人们都把他看成一位传奇式的无所不知的人物。 
 

注



 他教的班里人数经常并不多，而且是为专门学者开的，但他的个人影响，他那精彩的谈话，他在各个委员会的贡献以及作为克拉林敦出版社的代表等等方面，对大学里的史学工作的改进都起了有益的推动作用。他是威尔士人和英国人的后裔，生于布卢姆斯伯里英国博物馆附近的沃本广场，他先后在拉格比学院和基督学院读书，在历史和法律科所获成绩优异。利德尔 
 

注



 为他找到法律讲师职位。他在牛津是一位不落陈规旧套、有反叛精神的人，而且绝不苟合，坦率无比。他爱好广泛，艺术、人类学、文学、钱币奖章学、拳术等等无所不包。他自称是“一个正派的异教雅利安人”，要做礼拜，他从不到大教堂。他那自由放任的观点使他那些同伴吃惊。约翰·鲍威尔的成见和他的热情同样强烈。他极不喜欢受过教育的女人、犹太人和美国人。刘易斯·卡罗尔 
 

注



 常常把他的座上客叫作“鲍威尔的刺客”。鲍威尔说，“我是宽宏大量的，但有孩子般的凶猛”。不过他身上还是充满温情和愉快的。

他早年就喜爱北欧英雄传说，和在这方面最伟大的斯堪的纳维亚权威谷德布兰·维格佛孙 
 

注



 结为挚友， 
 

注



 这对伙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二人的友谊延续了12年之久。维格佛孙去世时，他们差不多业已完成把冰岛文学介绍给英国大众的宏伟计划。这包括《斯特拉世家》绪论中一篇冰岛文学简史、一本《冰岛散文读本》和《北欧诗歌汇编》（Corpus Poeticum Boreale
 ）（1883年），最后一本价值最高，是一部冰岛最好诗歌全集，附有注释和译文。第4部著作打算写成一部完备的北方散文丛书，从《冰岛起源》（两卷）一书开始，直到维格佛孙死后16年、鲍威尔死后一年才出版。1894年他还曾为埃尔顿的《撒克逊文法》译本写了一篇序文。

在鲍威尔的更纯粹一些的历史著作中，主要是《英国史课本》（写至亨利八世逝世，是和T.F.都特合写的，1900年）和《早期英国史》（终于诺曼征服，1876年）。这两本书虽然只是学校课本，但见解颇为广泛而独到。不过鲍威尔对更为科学的历史贡献却在别处。他是1886年《英国历史评论》杂志创办人之一。作为教授，他提倡在牛津成立高级历史学会以〔法国〕高级研究学校和古文书学校为样板。在皇家历史学会主持下设立的讲座（1902年），在牛津设立的古文书学讲座（1896年）等，他都曾出力帮助。他还强调有必要在收集和保存地方档案的工作上要更细心些，方法更好些，还有必要设立一般历史书目提要。他赞扬法国，但耻笑德国学术的做作。文学和考古研究扩大了对历史的理解。“《贝奥武尔夫》里的历史材料比阿塞 
 

注



 的《艾尔弗雷德传》还多”。经济学甚至生理学都可能极其珍贵。“历史是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必要补充。”

查尔斯·哈定·弗思爵士（1857—1935） 
 

注



 是盖得纳的弟子和遗稿保管人。1876年他是巴立奥尔学院一名布拉肯柏立学生，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有为的青年人中间，后来这些青年人都成了名。 
 

注



 弗思早年即下定决心成为一位专家，决定研究17世纪英国史。他以盖得纳为学习榜样。在数度对熟知的材料进行了批判研究之后，他就进而研究未被使用过的原始资料，写成《克拉克文献》（1891年）第1卷。 
 

注



 《国家传记词典》和《英国历史评论》的编辑们发现他是一位有价值的撰稿人。弗思深感兴趣的是促进自己时代那些原始资料的出版和档案材料编目，并向皇家公共档案委员会提出15篇细心写成的备忘录。1900年，他的《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书问世；那年他在福特发表的那些讲演就是论述《克伦威尔的军队》。 
 

注



 他的下一项工作就是续编盖得纳的著作；《摄政府的最后几年》（1909年，两卷）把这部著作写到克伦威尔之死。他本想把这部书继续写到复辟时期，后因被聘为牛津皇家教授接替他的朋友约克·鲍威尔的职位而搁置下来。他认为教授这个职务的要求是很重，对他说来，讲课并不容易，而且人们请他提意见的事很多。 
 

注



 他在牛津设立起训练历史学者的一个学校，并以论文、评论以及资料编辑等进行示范。弗思也像阿克顿勋爵那样，知识范围超过他出版过的东西。后来他对海陆军的历史感到强烈兴趣，于是他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他在78岁那年 
 

注



 编写一部记述内战中国会军队编制的历史。他常常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著作和盖得纳的著作作任何对比。 
 

注





亨利·威廉·卡累斯·戴维斯（1874—1928） 
 

注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谦逊而渊博的学者。他12岁进入韦默思学院时就获得荣誉奖学金，他是个腼腆而勤勉的孩子，强使自己踢足球。他获得巴立奥尔学院奖学金，并于1891年入学。他不但攻读历史，还钻研古典，他写的那篇论述阿尔凯奥斯 
 

注



 的文章使一些同伴大为惊叹。百灵学院给他的研究员身份，使他对历史的兴趣永远确定了下来。


〔他的一位朋友写道〕在约近40年以前那些日子的情景现在又出现在我眼前，在下午2至5时这个神圣的时间我正看着他出去，到厄尔 
 

注



 教授那个小小的班上听他讲盎格鲁-撒克逊史，到R.L.普尔 
 

注



 那里听课（为的是熟悉中世纪古文书），……我还看见他为他的第一部著作《查理曼生平》钻研原始资料。当时，他告诉我，为了写全书梗概，他还没有首先阅读权威性稍逊的大部头著作。 
 

注






1897年，戴维斯被聘为新学院（New College）历史讲师，1899年他又转到巴立奥尔学院。到30岁时，他就已写了两部著作，并已在牛津讲课五年，在班戈一年。他的《查理曼生平》（1900年）差不多和荷治琴所写同一个题目的最后两卷同时出版。1901年帕特南父子出版社 
 

注



 聘请他当《各族英雄丛书》的编辑。

戴维斯专门研究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和诺曼时期的史料。他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里，为史蒂芬统治时期 
 

注



 那些编年史家的哀伤辩解，反对理查德·豪勒特和J.H.朗德的议论，他们说这个时期并不是无政府状态。 
 

注



 近来的学术研究支持戴维斯的论点。1902年他应邀撰写奥曼丛书（梅休因 
 

注



 ）第2卷，从而使他写成《诺曼和安如王朝统治下的英国》（1905年）。当时英国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战场：英国各种“旧式”势力几乎已被击败。 
 

注



 戴维斯把1066年至1272年间的记述的和宪政史改写一遍，把上一代人的研究成果也加了进去，这件工作使他很满意。 
 

注



 这部书确立了他作为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学者的名声。

1913年戴维斯修订了斯塔布斯的《特许状选集》以便出版第9版，同一年，《盎格鲁—诺曼时期史料集》也出版了。他曾计划叫人们集体编写一部盎格鲁—诺曼王室特许状索引，但这项工作最后落到他自己肩上。戴斯用140页四开本出版了487个特许状的袖珍目录并附注释以及载明92个特许状全文的一个附件。其中大部分是初见世面的。贺拉斯·朗德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有十页之长的愤怒的评论，但这部著作并未被埋葬，而是流传下来了。后来戴维斯就再没有出版什么东西了。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为下两卷准备的资料差不多已经齐备。

大战证明是戴维斯的事业的一个转折点。1914年秋，他的《亨利希·丰·特赖奇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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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思想》分析了这位德国史家那些臭名远扬的讲演。在四年战争期间，戴维斯在邮政局检查处商业情报组当副主任，这个部门的职责是研究商业报告和封锁是否成功。这位牛津学者成了一位简洁有力的备忘录作者。他计划写一部记述战争中的封锁的历史；但他的业务耗尽了他的时间和精力。1919年他回到牛津，但牛津已经变了；1921年他受聘在曼彻斯特大学任近代史教授。他的思想现在转向1815年以来英国政治社会史。当他被推选为福特讲座时，他提出讲“格雷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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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罗伯特·皮尔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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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这个题目，花了12个月的时间在赖兰兹图书馆里研究记述早期激进党人的那些难得的文章，正如他自己说的，“围绕近代保守主义那些根子发掘”。 
 

注



 查尔斯·弗思爵士辞去牛津皇家教授职位后，这个位置就给了戴维斯（1925年）。1928年他过早去世，他的朋友们颇为震惊，在英国史学界也是一个损失。接替他的皇家教授职位的鲍威克教授写的献词中以这几句话结束：“他在自己精力旺盛、声誉极高的时候逝世了，像他这样的人当然应该死在自己的工作上，但他早死了20多年。”对牛津学派的记述到此为止。

在剑桥，威廉·斯迈思从1807年到1849年担任皇家历史教授，并于高龄寿终正寝。当麦考莱拒绝担任这一职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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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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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学校长的身份接受了罗素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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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的詹姆士·史梯芬 
 

注



 ；史梯芬早就希望担任唐宁法律教授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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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中，赞同他担任这一职位的理由是：“在实际生活中取得的经验是一位历史家的良好基础。色诺芬、塔西佗、戴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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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察第尼都曾参与政治或军事事务。”在离开剑桥之后，史梯芬准备当律师，后来当了殖民部次长（1834年），颇有名望。他那广泛的学识和高尚的性格，使他赢得许多称号，如“祖国史梯芬先生”，“国王史梯芬”，“特级大臣史梯芬先生”等。他曾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并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以《教会传记论文集》书名出版（1849年）。他讲的第一课《论某些所谓历史哲学》，为历史中有上帝论进行辩护。他觉得自己“有长期进行实际统治的亲身经验之类的历史知识”，因此比别人胜过一筹。 
 

注



 两卷论述法兰西及其内部发展史的讲稿就是他仅有的其他著作了。他的教授职位是从1849年到1859年。

查尔斯·金斯利（1819—1875） 
 

注



 接替史梯芬的职位十年之久（1860—1869），他接受的训练甚至比其前任更少。帕默斯顿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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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将这个职位授予布莱克斯利和维纳布尔斯，他们两人都不接受，金斯利只是最后一位选择对象。阿瑟·赫尔普斯爵士 
 

注



 也曾被提名，但遭拒绝。女王的丈夫最后才任命了金斯利。金斯利虽说讲课很有吸引力，但他并未提高历史写作或研究的水平。他是小说家和传道者；他的姻兄弟玛克斯·米勒 
 

注



 承认“历史只不过是他的论题”。《罗马人和条顿人》是在历史上颂赞上帝。他开的第二门课美国史是用下面几句话结束的：


假如我已经使你们确信善行和恶行在现世和来世都会受到应得的报酬或惩罚，那么，我为你们办的好事就比我塞进你们头脑里的那许多年代和事实更多。 
 

注






在他那些小说中，荷治琴断定《到西方去啊!》（Westward Ho
 !） 
 

注



 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本书确实表明了“他对耶稣会教义和宗教裁判所的憎恨：对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的赞赏，特别是对北德文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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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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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学派的起源有时追溯到约翰·罗·西利爵士（1834—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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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金斯利的继任者曾在伦敦大学学院任拉丁文教授，曾出版由他批评校订的李维著作第1卷，并以其《戴荆冠人论》（Ecce Homo
 ） 
 

注



 一书而成名。这位过去学古典的学生在讲第一课时承认古代史没有什么趣味，因为它太遥远了。历史的价值在于对当今政治有用，因而历史的趣味也就在这里。他建议成立一种训练政治家的学校，“办法是在历史教学中把现代放在较古代更优先的地位”。在1869—1895年间西利唤醒了沉睡中的剑桥，他的《斯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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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平和时代》是一部研究拿破仑时代德国发展情况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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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兰的扩张》（1883年）是记述不列颠帝国主义历史的一部典范之作。它论述了18世纪的英法冲突。《不列颠政策的成长》一书占据了他一生的最后十年；这部尚未完成的书原计划从伊丽莎白 
 

注



 时期写到威廉三世时期 
 

注



 。

西利在剑桥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但并不总进行教学，他曾在国会一个短时期，并曾在格拉德斯通内阁某部工作。当教师时，他新创了“谈论”（conversation）班这种教学方式，并尽力从历史和政治中取得一些实际教益。1873年剑桥设立了历史荣誉学位考试制度后，他设法使政治学在历史学中占了重要地位。

阿克顿勋爵（1834—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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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剑桥学派的真正创建人。在近代历史家当中，他写得很少，在学术界留下的声望却很高，这是谁都比不了的。他父亲是一位英国从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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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是巴伐利亚女伯爵玛丽·阿科。据说她家是德国最古老的公爵世家之一。她第二次嫁的是格兰维尔第二勋爵 
 

注



 
 

注



 ，这件事决定了阿克顿在英国寻觅前程，但按他的气质和教育说，他的思想总是四海为家，不像岛国居民那么褊狭。他生于那不勒斯，曾先后在巴黎一学校、奥斯各脱罗马天主教学院、爱丁堡大学读书。14岁时到慕尼黑在伟大的天主教史家德林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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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待了六年。阿克顿勤学认真，学识渊博，批判透辟，在道德问题上的判断力也很强，这些优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德林格尔身上学来的。他于1855年访问美国，1857年访问意大利，1858年访问俄罗斯，在那里曾和他的继父格兰维尔勋爵一起参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礼。回国之后，就定居希罗普郡阿尔登汗自家的庄园上。他曾在众院当了几年议员（1859—1865）。

1858年阿克顿成为自由天主教月刊《漫谈报》股东之一，这个刊物于1862年改为季刊，名《国内外评论》。阿克顿说这个刊物的宗旨是“以发现真理的办法支持宗教事业。……伪宗教害怕一切真理的发展；真宗教则寻求并承认在任何地方发现的真理。” 
 

注



 两年之后，这个杂志引起教皇不悦，这是因为它报道了慕尼黑宗教会议情况，德林格尔曾在会议上呼吁天主教徒用“历史发展的原则”取代“中世纪的分析方法”，“用科学武器对付科学上的错误”。教廷出版的《通谕》以及其附属刊物《谬论条目》（Syllabus Errorum
 ）（1864年）斥责“在教会和现代文明之间搞调和”的努力。

阿克顿认为教皇极权论是属于道德上的盲从之类，最后他称它为形形色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最精妙的一种。教廷曾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案 
 

注



 有牵连。 
 

注



 阿克顿曾在1870年梵蒂冈宗教会议上反对颁布教皇无谬误这个天主教信条，这事人们并不感到惊奇。德林格尔写的那部著名的《启赖那斯 
 

注



 书信》就是部分地根据阿克顿从罗马寄去的内情报告写的。然而，阿克顿也和他的老师一样，拒绝离开他所属教会，至死仍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那些曾经使新教徒困惑不解的反对意见，都是针对罗马教廷的政策的，从来都不是反对其教义的。

阿克顿的知识极其渊博，1886年在《英国历史评论》第1期上发表的“德国诸史学派别”一文就是有力的证明。1895年，罗斯伯里勋爵要他接替约翰·西利爵士担任剑桥皇家历史教授。“在所有担任过近代史教授的人当中，他是最有威望的一位。” 
 

注



 在他讲第一课时，就对近代史学方法的发展有所评述，但他不赞同他的前任认为历史就是训练外交人才的学校这种看法。“我们研究的领域超过国家事务范围，我们的职责是把种种思想运动保持在眼界以内，以便对全局成竹在胸。这些思想并不是国家大事造成的结果，而是它们产生的原因。”

他讲课的声调洪亮动人，听众甚多，但他们并不总是能领会他那出众的头脑。单凭讲课这一项是不足以评价阿克顿的。 
 

注



 他被邀请为大学出版部编一部近代史，《剑桥近代史》那篇出色的提纲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他不幸早逝，甚至计划中拟订的第1章都未能撰写。

阿克顿认为历史科学只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他相信道德法则无所不在。历史就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纪录。他曾规劝他的学生们“以指导你们自己的生活的起决定作用的箴言去考验别人，不要容许任何人、任何理由逃避历史力量施于坏人或坏事的那种永世无误的惩罚”。他说，他认为事实“不是压在记忆上的重负，而是照亮心灵的阳光”。

他作为个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赫伯特·保罗 
 

注



 曾说：“和他在一起就仿佛置身于具有最好书目的最好的历史图书馆中。”然而阿克顿本人却一直是因博学的沉重负担而受到限制的典型例证。多年来他总在计划着写一部《自由史》。像他设想的这样的题目要求有无所不包的学识，但这部史书他连一行都没写。他把他那大批藏书遗赠约翰·摩利 
 

注



 。摩利又把它献给剑桥大学。这成千上万卷书他全部读过，还在各页边缘写满了注释。


他那些蜂窝式的书桌和书柜有成千上万的木格子，每个格子里都装着一些分了类的白色小纸片，上面写着有关某一特定题目的参考资料，其编排方法（据我所能看出的说），除编者外，谁都不能轻易认出这个部类主旨何在。出于好奇，我也曾翻阅一两个格子——一个记的是自从荷马史诗中的优力栖斯的老犬 
 

注



 开始、人们对动物的同情心的许多古老事例。另一格似乎是专门收集各民族所有出版物中对继母的苛刻语言的。第三个似乎是关于部落图腾的。 
 

注






使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阿克顿勋爵学识渊博，但他一直未能写一部能够充分反映他那伟大头脑的全部力量的著作献给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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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历史家（1848—1922），曾任爱丁堡的历史教授（1894—1899），参加主编《剑桥近代史》工作。——译者



[19]
 约克郡的首邑。——译者



[20]
 为自奥古斯丁以来英国主教的名录。——译者



[21]
 关于此书起源的故事在第2版序言中有详细叙述。



[22]
 英国著名的抒情诗人（1837—1909）。——译者



[23]
 德国教会史家（1694—1755）。——译者



[24]
 1857年他写信给福礼曼说：“你看到过巴克尔论《文明》第1卷吗？将出十卷。我不相信这种历史哲学，所以不相信巴克尔。在这样自认之后，我担心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异端。”



[25]
 胡顿，《威廉·斯塔布斯的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44页。



[26]
 英国高级教士（约925？—988），多次被逐，961年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提倡振兴教育，教育人民遵守法律，强迫地主缴纳什一税。——译者



[27]
 英国高级教士（1475？—1530），帮助亨利八世与喀德邻离婚，热心奖励教育，改寺院为牛津基督教会学院（1725年）。——译者



[28]
 944—975年在位，用丹斯坦为主要顾问。——译者



[29]
 参看胡顿，《威廉·斯塔布斯的书信》，第60—64页。



[30]
 《论中世纪和近代史的17篇讲演》（见本书著者注），第15、27页。



[31]
 胡顿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19页。J.R.格林评论过这篇就职讲稿，见《星期六评论》，第23卷（1867年），第278—280页，部分内容的再版见他的《偏离正道的研究》，第2辑。



[32]
 把他在大学的讲稿编成《论中世纪和近代史的17篇讲演词》（1887年；第3版扩大本，1900年）；《论欧洲史的讲演集》（1904年）；《论早期英国史的讲演集》（1906年）；《中世纪早期的德国，476—1250年》（1908年），和《中世纪后期的德国，1200—1500年》（1908年）。



[33]
 英国历史家（1855—1929），著有《英国史的分析》、《英国史，1216—1377年》等书。——译者



[34]
 英国历史家（1854—1931），牛津大学历史讲师，著有《年代学与历史的研究》、《近代欧洲的历史地图》。——译者



[35]
 他的学生都特在曼彻斯特介绍了历史方法上一种实际训练，真正的学徒制度。他似乎是从斯塔布斯得到这个思想，因为在他的论文和讲演中（《托马斯·腓得烈·都特文集》曼彻斯特大学出版，1932—1934年，三卷），都特曾两次引用斯塔布斯的话，“历史地讲授历史”（第1卷，第139页，第3卷，第3页）。后边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这种‘历史地讲授历史’，正如斯塔布斯曾经说过的，史学家的教育是他所梦寐以求的，但是遗憾地认为在他的时代和他的大学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都特继续说〕幸而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史学家现在能够在英国用一种十分满意的方式学习他的专业了。”



[36]
 英国教会史学家（1816—1873）。——译者



[37]
 参看胡顿的书目提要中的附表。



[38]
 牛津，1874—1878年，三卷。C.小杜台里教授在G.勒非布凡的法文译本中增补了一些后来学者的注释和简介（1907—1927年，三卷）；W.E.洛兹出版了英文注释，书名是《为斯塔布斯‘宪政史’增补的研究和注释》（曼彻斯特，1908年）。进一步的解释，参看后面第382—383页。



[39]
 保罗·维诺格拉多夫，《英国的农奴制》（牛津，1892年），第23—24页。



[40]
 即金雀花王朝时期（1154—1399）。——译者



[41]
 英国法理学家和历史家（1850—1906），著有《爱德华一世以前英国法律史》等书。——译者



[42]
 参考查理·H.伯尔孙，《早期和中世纪的英国史》（伦敦，1867年，两卷）；腓得烈·西博姆，《英国的农村公社》（第4版，伦敦和纽约，1896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巴黎，1888—1907年，六卷），和《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第2版，巴黎，1894年）。这些标题见《教会评论季刊》，第59卷（1904年），第96页注①。



[43]
 斯塔布斯离开大学之后，先后担任切斯特主教（1884年）和牛津主教（1889年）等职务。——译者



[44]
 恩斯特·巴刻，《麦特兰作为一位社会学家》，见《社会学评论》，第29卷（1937年），第123页，全文见第121—135页。



[45]
 W.R.W.史梯芬，《爱德华·A.福礼曼的生平和书信》（伦敦和纽约，1895年，两卷），对此书的评论见《教会评论季刊》，第59卷，第92—127页。史梯芬开列了一张他的著作的完备清单。并参看威廉·韩德的文章，见《英国民族词典》，补编第2卷，第247—251页；阿什利的书，第432—439页；佛特的书，第612—615页；古奇的书，第336—337，346—352页；詹姆士·布莱斯的书，《爱德华·奥古斯都·福礼曼》，见《英国历史评论》，第7卷（1892年），第497—509页；奥利弗·埃尔顿，《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牛津，1906年，两卷），第2卷，第27—37页；《爱丁堡评论》，第130卷（1869年），第186—216页；《评论季刊》，第175卷（1892年），第1—37页；第182卷（1895年），第281—309页；赫伯特·亚当斯的书，见《美国历史评论》，第1卷（1895年），第149—153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52卷（1870年），第1—30页；《伦敦评论季刊》，第34卷（1870年），第355—388页，第59卷（1882年），第1—28页，第48卷（1897年），第1—28页；《教会评论季刊》，第24卷（1887年），第398—418页；亨利·亚当斯的文章，见《北美评论》，第118卷（1874年），第176—181页。



[46]
 即牛津运动。——译者



[47]
 只有第1卷出版。此书在他死后再版，由J.B.柏立用新形式出版，书名是《希腊和意大利联邦政府史》（伦敦和纽约，1893年）。



[48]
 夫鲁德是有帝国主义思想的，主张向外扩充；福礼曼是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张改良内政。——译者



[49]
 夫鲁德是一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统一党员。福礼曼认为，他似乎是拥护专制主义，因为福礼曼在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爱尔兰自治的热烈支持者，英帝国主义的反对者。福礼曼的晚年变得日益保守，因而J.R.格林笑他“和夫鲁德躺到一张床上了”。



[50]
 他认为政治是个道德问题。因为他在东方问题上和《星期六评论》观点不一致，就和该刊断绝关系，从而牺牲了许多乐趣和每年高达500镑的收入。维诺格拉多夫对这位宣布政治是历史的精华的历史家所作的判断是有趣的。福礼曼的观点建立在一种浪漫的种族主义上，把这位伟大的俄国人看成个小孩子。“他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在政治上是个两岁的孩子。”H.A.L.费希尔编《维诺格拉多夫文集》（牛津，1928年，两卷），第1卷，第19页。



[51]
 即英王威廉二世（1087—1100年在位）。征服者威廉的次子。——译者



[52]
 《生平和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278—279页。



[53]
 L.P.史密斯，“牛津”，见《大西洋月刊》，第161卷（1938年），第735页，全文见第731—740页。



[54]
 《美国语言学杂志》，第12卷（1891年），第520—521页。



[55]
 由此可知，查理曼不是一个法国人，奥地利既不代表一个民族，也不代表一种语言，近代“帝国”这个字的用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格兰特，《英国历史学者》（见本书著者注），第67页。



[56]
 布莱斯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见本书著者注）。



[57]
 俄国法学家和中世纪史家（1854—1925），1902年往英国，任牛津大学法学教授（1903—1925）。他是英国早期法律和习惯的权威，著有《英国农奴制度》等书。——译者



[58]
 《维诺格拉多夫文集》，第1卷，第16页。



[59]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60]
 阿克顿勋爵，《德林格尔的历史著作》，见《英国历史评论》，第5卷（1890年），第700—744页。



[61]
 德国史学家（1823—1882），参阅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62]
 关于福礼曼作为一位历史家的局限性，参看他的《生平和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467—469页。



[63]
 罗马的独裁者（公元前138—178）。——译者



[64]
 领导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失败的将军（公元前415—413）。——译者



[65]
 英国高级教士和历史家（1843—1901），曾任剑桥教会史教授，《英国历史评论》编辑，著有《教皇史》、《伊丽莎白时代》等书。——译者



[66]
 路易·克赖顿，《曼得尔·克赖顿的生平和书信》（伦敦，1904年，两卷），第1卷，第264页。



[67]
 史梯芬·R.道兹，“几位近代史家”，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05卷（1907年），第242—254页。



[68]
 英国史学家（1850—1904），继夫鲁德为牛津王家近代史教授。——译者



[69]
 莱斯利·史梯芬，《约翰·理查德·格林的书信》（纽约和伦敦，1901年），附他的著作书目提要，第497—503页，对他的评论见《民族》，第74卷（1902年），第34—35页；曼德尔·克赖顿的文章，见《英国民族词典》，第13卷，第46—49页；艾丽斯·斯托普福德·格林为《英国人民简史》（纽约，1916年）修订版以及为《英国的征服》（纽约，1884年）写的序言，古奇的书，第352—358页，佛特的书，第665页。参考格林的重新估价，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3年3月9日，第153—154页。并参看“约翰·理查德·格林”，见《教会评论季刊》，第54卷（1902年），第282—295页，以及同书一些评论，第60卷（1905年），第443—447页；《评论季刊》，第141卷（1876年），第285—323页；第195卷（1902年），第532—546页；《北美评论》，第121卷（1875年），第216—224页； 《爱丁堡评论》，第195卷（1902年），第429—545页；《夫累则杂志》，第92卷（1875年），第395—410，710—724页； 《伦敦评论季刊》， 第58卷（1884—1885年）， 第137—156页； 《都柏林评论》，第77卷（1875年），第308—341页，第92卷（1882年），第158—182页；塞缪尔·盖得纳的文章，见《学院》，第6卷（1874年），第601—602页，第15卷（1879年），第381页，第18卷（1880年），第19页。



[70]
 约翰的昵称。——译者



[71]
 《约翰·理查德·格林的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10页。



[72]
 英国诗人（1688—1744），翻译了荷马的史诗。——译者



[73]
 威斯敏斯特教长（1815—1881），为英国教会最宽大的神学的代表，宣传苏格兰长老会的教义，因此引起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不满。——译者



[74]
 伦敦西区多富翁住宅和时髦物品的商店。——译者



[75]
 贫民住区。——译者



[76]
 从1861年到1869年这几年间，参看《约翰·理查德·格林的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51—208页；以及腓力·格尔，“约翰·理查德·格林”，见《双周评论》，第39卷（1883年），第734—747页。



[77]
 伦敦南面的一个城市。——译者



[78]
 英国一个伟大的诗人（1340—1400），著有“坎特伯雷的故事”。——译者



[79]
 1346年英军大败法军于此（英法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译者



[80]
 最初把印刷术传入英国的人（1422—1492）。——译者



[81]
 指英国中世纪一次王朝战争——玫瑰战争（1455—1485）。——译者



[82]
 1585年停泊在加的斯港的西班牙舰队为英国海军消灭。——译者



[83]
 英王詹姆士二世之孙查理·爱德华1745年企图复辟，从苏格兰侵入英国，翌年战败，逃往国外。——译者



[84]
 意即战争史。——译者



[85]
 第1版序言（伦敦，1874年）。参看他写给福礼曼的信，见《约翰·理查德·格林的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364—365页。



[86]
 参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见本书著者注），第153—154页。



[87]
 英国国王（1272—1307），1295年召集模范国会，为英国国会政治树立基础。——译者



[88]
 德国什列斯威格豪斯敦南部。——译者



[89]
 英国政治家和军人（1208？—1265），1265年召集国会，每郡代表四人，每城市二人，参加国会，为英国近代国会的开始，是年，战败被杀，人民把他当作殉难者来纪念。——译者



[90]
 参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第152页。



[91]
 查尔斯·H.弗思的文章，见《英国民族词典》，1901—1911年补编，第75—78页；古奇的书，第359—365页；F.约克·鲍威尔，“塞缪尔·罗森·盖得纳”，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7卷（1902年），第276—279页；“S.R.盖得纳博士”，见《学术论丛》，1902年，3月1日，第272—273页；及同上书，1902年，3月8日，第307—308页，关于S.R.盖得纳博士的一些更晓的回忆录。关于他的著作表，参看W.A.肖的《书目提要》（见本书原书第311页著者注）；关于评论文章，参看《评论季刊》，第195卷（1902年），第547—566页，第139卷（1875年），三页；《教会评论季刊》，第59卷（1904—1905），第113—118页，第58卷（1904年），第395—421页；《夫累则杂志》，第69卷（1864年），第419—434页；《都柏林评论》，第109卷（1892年），第31—62页。



[92]
 克伦威尔的女婿，国会军的司令官（1611—1655）。——译者



[93]
 他不是国教徒。——译者



[94]
 总称《从詹姆士即位到内战爆发期间的英国史，1603—1642年》（1884—1886年，十卷；新版，1894—1896年）。



[95]
 1847—1929，即阿克巴尔德·腓力·普里姆罗斯，1894—1895年为自由党的首相，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译者



[96]
 他的遗稿受托人查尔斯·H.弗思爵士负责增补所需的两卷，《护国政府的最后几年，1656—1958年》（1909年）。盖得纳自己对这位伟大的清教徒最后几年的看法，见他的《克伦威尔的生平》（1899年）和他在福特发表的演说，《克伦威尔的历史地位》（1897年）。



[97]
 关于盖得纳对历史的看法，参看他的第10卷序言；并重印在格兰特的书（见本书著者注）中，第82—86页。并参看R.G.厄谢尔，《塞缪尔·罗森·盖得纳的历史方法批判研究》（圣路易，1915年）；关于弗思对这一点的反驳，参考本书著者注。



[98]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的党羽，劳德是国王查理一世的亲信，1645年为国会所杀。——译者



[99]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00]
 1592—1628，即乔治·维利尔斯，英王的宠臣，先后为王太子（即后来的查理一世）求婚于西班牙和法国，为国会所反对，后被刺。——译者



[101]
 国会领袖（1584—1642），反对英王查理一世，英国王企图逮捕他，引起内战爆发（1642年）。——译者



[102]
 国会议员（1593—1641），反对清教徒，支持国王特权。得查理一世的信任，1640年为国会弹劾，翌年处死。——译者



[103]
 埃尔顿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43—44页。



[104]
 《生平和书信》（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393页。



[105]
 奥利弗·埃尔顿，《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牛津，1906年，两卷），第1卷有他的生平和书信，第2卷有他的著作的书目提要和零散文章汇编。评论文章见《民族》，第84卷（1907年，4月4日），第311—312页；《学术论丛》，1906年12月29日，第821—822页；《教会评论季刊》，第64卷（1907年），第239—241页。并参看同上书，“牛津学派历史家”，第59卷（1904年），第111—113页。



[106]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鲍威尔的秘书以为首相火红色的公函是一张商店发货票，把它放在钟的后面，以免主人劳累，一直到罗斯伯里勋爵的秘书索取答复的时候才取出来。



[107]
 英国古典学者（1811—1898），著有《古代罗马史》。——译者



[108]
 卡罗尔（1832—1898），查尔斯·道奇森的笔名，英国数学家和作家，牛津大学数学讲师。著有《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译者



[109]
 冰岛语言学家（1827—1889），1864年至英国，完成《冰岛语—英语字典》，1884年后为牛津大学北欧文字的文学讲师。——译者



[110]
 埃尔顿教授（见本书著者注）为维格佛孙贫困的一生提示的参考资料见附录卷，第454页。



[111]
 威尔士僧侣，舍尔本主教，写了一部《艾尔弗雷德大王传》，死于909？年。——译者



[112]
 G.N.克拉克，《查尔斯·弗思爵士》，见《英国历史评论》，第51卷（1936年），第257—263页。参看他自己的《查尔斯·弗思爵士著作书目提要》（牛津，1928年）。



[113]
 克拉克教授列出名单：J.H.朗德，R.L.普尔，理查德·洛奇，T.F.都特，安得烈·克拉克，亚诺尔德·汤因比，F.C.蒙塔古，亨利·莫尔斯·史梯芬斯和W.J.阿什利。



[114]
 《哈钦森上校生平》（1885年）；《纽卡斯尔公爵生平》（1886年）；《路德楼回忆录》（1894年）。



[115]
 出版于1902年，克拉克教授宣称此书是英语著作中关于军事方面最好的单行本著作。



[116]
 他在皇家档案委员会任职（1910—1919），在特拉法加海军司令部研究纳尔逊战术的委员会任职（1913年），后任皇家历史学会主席（1913年以后）。



[117]
 1925年他辞去教授职务。



[118]
 第一次大战后，弗思在牛津大学讲授关于盖得纳的课程，通过详细审查盖得纳的著作以及他所用的资料反驳了厄谢尔提出的许多指控。他还讲授一门关于麦考莱的类似课程。



[119]
 F.M.鲍威克，《H.W.C.戴维斯》，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3卷（1928年），第578—584页；J.R.H.韦弗，《亨利·威廉·卡里斯·戴维斯，1874—1928年；一本回忆录》（伦敦，1933年），连同他的历史论文选都是由韦弗和奥斯丁·兰·普尔编的。



[120]
 希腊抒情诗人（约公元前620—约公元前580），写了一些情诗和政治诗，在古代受到很高的评价。——译者



[121]
 约翰·厄尔（1824—1903），英国语言学家，牛津大学盎格鲁-撒克逊语教授。著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等书。——译者



[122]
 英国历史家和考古学家（1854—1931），任牛津大学历史和古文书学讲师，著有《年代学与历史学的研究》等书。——译者



[123]
 韦弗的书，第15页。



[124]
 乔治·帕麦尔·帕特南（1814—1872）及其子乔治·黑文·帕特南（1844—1930）均为美国出版家。——译者



[125]
 1135—1154年。——译者



[126]
 论文的题目是，“史梯芬统治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8卷（1903年），第630—641页，重印在韦弗的书，第81—96页。豪勒特和朗德认为“史梯芬的统治并不是在竭力实现统治的情况下减弱了的无政府状态，而是有组织的政府在某些地区短期的崩溃”。同上书，第81页。



[127]
 伦敦出版商（1856—1924）。——译者



[128]
 “在贺拉斯·朗德单枪匹马但却很凶猛的攻击下，威风一时的福礼曼学术堡垒业已变成景象突出的废墟；这时，斯塔布斯主教的科学性较强的防御体系，在麦特兰和维诺格拉多夫的追随者有条不紊的进军面前正在显示出一目了然的退却的讯号。”韦弗的书，第29—30页。



[129]
 参看鲍威克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见本书著者注），第579页。



[130]
 见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131]
 英国国会改革的先驱（1764—1845），任英国首相（1830—1834），促使1832年国会法案的通过，在英国境内禁止贩卖黑奴。——译者



[132]
 英国首相（1834—1835、1841年）。晚年支持辉格党的自由商业政策、解放犹太人，反对干预希腊。——译者



[133]
 《格雷和皮尔的时代》，1926年福特讲稿的修订，戴维斯死时，完成了四分之三；此书由G.M.特里维廉完成付印（牛津，1929年）。



[134]
 G.O.特里维廉，《麦考莱勋爵的生平和书信》（纽约，1880年，两卷，合为一册），第2卷，第261页。在日记中他举出自己的理由：“我业已为个人自由而牺牲了内阁里一个席位和每年2500镑的薪金，现在又要为剑桥大学里一个教授职位和每年400镑的薪金而牺牲个人自由了，这会是件怪事。而且我绝不能同时做两种事情。如果我把课讲好，就必须放弃编写我的‘英国史’。而放弃编写我的‘英国史’，将意味着放弃比教授工资更多的收入。”



[135]
 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亚尔伯特。——译者



[136]
 1846—1852年为英国首相。——译者



[137]
 英国法学家（1758—1832），主张废除黑奴制，著有《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度》，两卷（1824—1830）。——译者



[138]
 乔治·唐宁爵士设立的教授席位，专门讲授英国法律的课程。——译者



[139]
 莱斯利·史梯芬：《詹姆士·斐兹詹姆士·史梯芬生平》（伦敦和纽约，1895年）；G.P.古奇，《近代史研究》（伦敦和纽约，1931年），第307—310页；《不列颠评论季刊》，第15卷（1852年），第3—37页；《夫累则杂志》，第45卷（1852年），第170—182页。



[140]
 1576—1631，意大利军人兼历史家，著有《法国内战史》。——译者



[141]
 古奇的书，第308页。



[142]
 《查尔斯·金斯利：他的书信和生平回忆》是他的妻子编的（伦敦，1876年，两卷）。



[143]
 帕默斯顿（1784—1865），1855—1865年任英国首相。——译者



[144]
 英国历史家（1813—1875），著有《新世界的征服者》（1848年）、《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征服》（1855—1861年）。——译者



[145]
 英国语言学家（1823—1900），牛津第一个比较语言学教授（1868年）。著有《古代梵文文学史》、《语言科学》、《宗教科学》等书。——译者



[146]
 引自古奇的书，第311页。



[147]
 描写16世纪英国与西班牙海军大战的故事。——译者



[148]
 德文郡是他的故乡。——译者



[149]
 路易丝·克赖顿，《托马斯·荷治琴的生平和书信》（伦敦和纽约，1918年），第270页。



[150]
 参看普洛瑟奥的回忆录，见西利的《英国政策的发展》（剑桥，1895年，两卷）；阿道夫·列因，《约翰·罗伯特·西利对这位史学家的研究》（朗根萨尔察，1913年），附书目提要；J.R.坦涅，“约翰·罗伯特·西利”，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0卷（1895年），第507—514页；H.A.L.费希尔，“约翰·西利爵士”，见《双周评论》，第66卷（1896年），第183—198页；玛利R.W.斯塔波特，《剑桥历史学派》，见《1898年美国历史学会年报》（华盛顿D.C.，1899年），第383—411。



[151]
 拉丁原文意为“看啊，这个人!”耶稣出来戴着荆冠，穿着紫袍，彼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新约圣经·约翰福音》，XIX，5）。西利的一篇论文（1863年）以此为名，主张神异并非宗教所必需的。此论一出，宗教界哗然。——译者



[152]
 普鲁士政治家（1757—1831），在普鲁士进行许多改革：改良行政和税收，废除农奴制，改组军队。——译者



[153]
 此书献给来因候特·保利。



[154]
 1558—1603年。——译者



[155]
 1680—1702年。——译者



[156]
 他的全名是约翰·埃麦里契·爱德华·达尔伯格，第一位阿克顿·阿尔顿罕姆男爵和第八位从男爵。参看J.尼维尔·斐古斯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附录2（1901—1911），第8—12页；古奇的书，第379—393页；阿什利的书，第440—444页（对他的首次讲座的评论）；《阿克顿勋爵写给玛利·格拉德斯通的信》，赫伯特·保罗编，附绪论回忆录一篇（伦敦，1904年），对他的评论见《现代评论》，第85卷（1904年），第473—479页；W.L.布兰纳哈塞，“阿克顿，1834—1902年”，见《都柏林评论》，第194卷（1934年），第169—188页；R.L.普尔，“约翰·埃麦里契·阿克顿爵士”，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7卷（1902年），第692—699页；《爱丁堡评论》，第197卷（1903年），第501—534页，第205卷（1907年），第273—298页；《〔伦敦〕评论季刊》，第101卷（1904年），第238页以后和第115卷（1911年），第269页以后；H.A.L.费希尔，《阿克顿勋爵的历史著作》，见《评论季刊》，第215卷（1911年），第166—188页；《民族》，第78卷（1904年），第252—253页；《学术论丛》，1902年6月28日，第817—818页。



[157]
 理查德·E.阿克顿勋爵。——译者



[158]
 乔治·格兰维尔（1815—1891），先后任外交大臣（1851、1870、1880—1885），殖民地大臣（1868、1886）等职。——译者



[159]
 埃德蒙·斐兹莫礼斯，《格兰维尔〔勋爵〕生平》（伦敦和纽约，1906年，两卷），特别是第1卷，第32—33页。



[160]
 旧天主教运动的领袖（1799—1890），罗马天主教会处以破门律，写了许多有关教会史的著作。——译者



[161]
 《书信》，第34—35页。



[162]
 1572年8月23—24日，法国天主教统治者对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



[163]
 参看他的论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匿名发表在《北不列颠评论》，第51卷（1869—1870），第30—70页，这个杂志，阿克顿在1868年曾协助韦瑟雷尔（《天主教编年史》的编辑）按照自由天主教路线加以修正。这篇文章重印在阿克顿的《自由史和其他论文集》（伦敦，1909年），第101—149页。



[164]
 德林格尔的笔名。——译者



[165]
 古奇的书，《近代史研究》（见本书著者注），第315页。



[166]
 他的讲稿在他死后出版，由J.N.斐吉斯和R.V.劳伦斯编成。《近代历史讲稿》（伦敦，1906年）；《自由史和其他论文集》（伦敦，1909年）；《历史论文和研究》（伦敦，1909年）；《关于法国革命的讲稿》（伦敦，1910年）。



[167]
 英国历史学（1853—1935），著有《近代英国史》五卷（1904—1906）及《阿克顿勋爵传》等书。——译者



[168]
 英国政治家和作家（1838—1923），著有《文学之研究》、《伏尔泰》等著作。——译者



[169]
 见《奥德赛》。奥德赛回到家时，只有他垂死的老犬还认识他。——译者



[170]
 查尔斯·奥曼爵士，《论历史著作》（伦敦和纽约，1939年），第209页；参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9年8月28日621页上的评论。



第四十九章 英国伟大的业余史家 
 

注







业余历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写作上起的作用比在别国更为重要，甚至比美国业余史家起的作用还大——在美国，摩特利 
 

注



 、普莱斯科特 
 

注



 、帕克曼 
 

注



 、班克罗夫特和李 
 

注



 等人形成的史学传统是很受尊崇的。在大陆上，没受过专门训练的史学家是罕见的。在英国，业余历史作家有一个众人崇敬的世代体系——垦布尔、喀莱尔、麦考莱、格罗特、格林，累基、荷治琴、西博姆、威莱、朗德、西蒙兹，拉姆齐，卡特·诺加特等等都是业余历史家。本章介绍的是约翰·理查德·格林以后的这几位。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累基（1838—1903） 
 

注



 生于都柏林一个富裕的苏格兰家庭。这个家族是17世纪迁居爱尔兰的。他上学的时期正值丹尼尔·奥康乃尔 
 

注



 还在世，爱尔兰大饥馑、乞丐成群、奥布里恩起义 
 

注



 的时代。他在三一学院学习时，开始是准备学神学，但他阅读十分广泛。地质学是他的爱好，查尔斯·赖尔 
 

注



 爵士的发现紧随牛津运动之后，曾激起热烈讨论。但累基的主要兴趣在爱尔兰。他能一段段背诵爱尔兰演说家的话，但他忠于祖国之心并非盲目。刚刚22岁时，他就出版了一部《当代宗教倾向》，未署名，宣传宗教宽容。这部书不大受欢迎，累基论断说神学对自己是不合适的。他第二部著作《舆论界领袖》（1861年） 
 

注



 也彻底失败了。

论述《神迹意义的衰落》（1863年）的这篇文章是著名的《理性主义史》（1865年，两卷）一书的核心。这部书是累基署名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并且立刻获得成功。累基打算在书中详细以实例证明欧洲文化的发展是由于从神学史观下得到解放。书的名称使许多人产生误解，人们还以为这部书和德国高级批判 
 

注



 有关呢。累基不懂德文，在某些情节上他的书反映了孔德的影响，他很赏识孔德，因为他尽量“不把历史看作一系列传记、偶发事件或情景，而是看作一个巨大的有机整体”。 
 

注



 巴克尔 
 

注



 发现累基是他最忠实的信徒。美国亨利·C.李写信给累基，称赞他的出色的新贡献说：


我们有足够的编年史家按年代记录了各种政治阴谋和军事成就；但是构成一个民族内心生活的东西而且可以从中得出过去的教训以便指导我们未来行动的东西，迄今一直都是太被忽视了。可是你写的那些内容丰富的篇章却表明：当许多表面上不重要的事实从千差万别的来源收集起来并使它们互相印证时，人们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注






累基用了后来的四年撰写《从奥古斯都到查理曼的欧洲道德史》（1869年，两卷），他总是说他很喜爱这部书。他30岁时就已成名。这时他改写政治史，全力撰写《18世纪英国史》（1878—1890年出版，八卷）。论述爱尔兰的那部分篇幅过长，许多读者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夫鲁德的《英国人在爱尔兰的历史》差不多同时出版，这件事使累基很激动。他写道：“一个国家的历史既然可以用这么多方法撰写，……那么我写历史也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从堆积如山的大量事实中离析出那些和国家永恒的力量有关，或者说能够标明国民生活中那些更为经久的力量的事实。”

《18世纪英国史》是一部不平常的著作；它的结构很独特。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论述1714至1793年间的英国史的一组论文，另一部分是记述从1714到1801年间的一篇爱尔兰史。收入第1部分的有一篇美国革命史，还有一篇法国革命史。军事事件几乎全部从略。政治思想和制度摆在最突出的地位，其次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未描绘任何战役，提到的甚至都很少。另一方面，连篇累牍描写的都是英国贵族政治、教会、非国教信徒、君权神授论的衰落、国内外贸易、财政和税收、腐败和改革、艺术、文学和科学、音乐、戏剧、医药和卫生等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累基笔下的卫理公会、查塔姆 
 

注



 、伯克和乔治三世的情况。

最后一卷写成时（1890年），累基刚过50岁，“对历史已有点厌倦了”。愉快的婚姻生活和已确立的名望使他踌躇满志。后来他写的东西就不过是一些修订本或不重要的政治论文了。《民主和自由》（1896年，两卷）以敌视态度批判民主思想和实践。不过，虽说累基业已停止写作，但他已写的那些书人们还是在阅读。近来一位评论者说，他的影响即使说不像西利的那样持久，但也同样广泛。


在精神上以伯克和格拉坦 
 

注



 当祖先和英雄崇拜的这位爱尔兰辉格党人，并不是有创见的学者，他对乔治时期的英国的看法今天已不能成立。但他笔下的自治法案时代 
 

注



 以前那段写得还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的记述体裁简单明了，读起来使人满意，他那巧妙的语句和道德上的同情心都是健康的，独到的，令人鼓舞的。 
 

注






托马斯·荷治琴（1831—1913） 
 

注



 出身于富裕中产阶级教友会教徒家庭。当时牛津和剑桥还都不收教友会成员，他就被送到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疾病中断了他的学习。但当他于1851年获得学位后，就希望随父亲从事律师业务。健康状况恶化使他永远离开法律界，去欧洲大陆旅行以恢复健康。全家认为乡村银行职员生活对他最合适，于是就决定下来。荷治琴开始学习这门业务，从那时以后他就终生以此为业了。但他丢不开自己的学术爱好。他继续阅读神学（他对神学已发生强烈兴趣）和历史著作。 1859年，他和其他几个人合伙在纽卡斯尔开设一座银行。两年以后他就能够结婚了。

1868年荷治琴夫妇首次访问意大利，发现那个国家“对人的思想形成永无穷尽的欢乐”。


〔他写道〕这一回，我可算被意大利这只毒蜘蛛彻底咬住了 
 

注



 ——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我现在才明白，中世纪那些国王和皇帝为什么丢开阿尔卑斯山北麓幽暗地区那大片大片的国土，去长城 
 

注



 向阳的那边夺取一个风光明媚的公国或伯国。 
 

注






1870年他前往罗马，看到“异教时代的罗马”那些遗迹十分高兴，但觉得近代罗马这个城市很扫兴，对仍可看出的教皇制度那些残迹特别恼火。那时全世界宗教会议正在圣彼得教堂开会。他写的那些信件流露出他的思想：


骤然看来，困难是、或说似乎并不是还能不能继续当一名新教徒，而是还能不能当一名教徒。到处可以看到的都是宏伟而古老的异教表现，这些和贴在它们上面的基督教讽刺画比较起来真是高贵得多、好得多了。……啊，那些自称基督代理人的教皇们哪，世界在他们的淫威下曾经怎样呻吟啊!今天还在怎样叫苦啊! 
 

注






荷治琴从青年起就爱好写作，他还挤出时间写评论，后来还公开讲演。1869年他在利物浦发表了论述萨服那洛拉 
 

注



 的演说。到这时他已全神贯注意大利史的研究。另一次讲演预示了他即将撰写的那部伟大著作的题目：“意大利，它那些侵略者和篡夺者”。有一段时间，他曾梦想为密尔曼 
 

注



 的《拉丁基督教》撰写一部续编，以便把兰克的《教皇史》那个缺口补上，或者写一部从阿拉列 
 

注



 到加里波第 
 

注



 的意大利史概论，因为当时的英国读者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著作。到1873年，他集中精力阅读5世纪的有关资料，这时他又打算写一部从狄奥多西 
 

注



 到近代的九卷本意大利史。他开始在业余时间在家里撰写。


我打算描绘的仍然是一大幅全景画，而不是一小幅密室画。但我觉得甚至为了画这样一幅风格广泛、表面肤浅的画仍然多么需要把自己彻底浸泡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之中，我似乎觉得，为了舍弃某些情节，必须首先熟悉它们；为了大笔一挥而就，就必须十分熟悉你解剖的对象；为了避免“剪剪贴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主要的可靠的原始资料牢记心中，使自己成竹在胸，然后根据记忆写作，而不要一边写一边不停地参考种种资料。 
 

注






他写起来迅速而生动，甚至把片断的时间和空暇都利用上了。和克赖顿 
 

注



 （1876年任恩布勒顿教区牧师）的一次会晤使二人结成长期好友；这位牧师惊叹荷治琴的博学，荷治琴则向克赖顿学习：


他提醒我注意各种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他教给我撰写历史应当遵循的方法，从而提高了我的水平。我觉得米细勒曾使我有点眼花缭乱，因而认为主要之点是把历史写得像图画一般，必要时再加上自己一点想象。但克赖顿却对我说，“我总是喜欢使我写的东西和资料扣得紧紧的”，从那时以后，他这句话就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了。 
 

注






为了进一步核实，他想阅读记述早期罗马史的一些权威著作。


于是我把笔搁起来——尽管这样做未免使人心慌意乱——从容地通读了蒙森的书。他这部书当然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历史著作，就像一部好小说那样使我激动——我过去从来还没读过。 
 

注






已写好第1卷准备出版时，布莱斯就把作者介绍给克拉林敦出版社的代表了。布莱斯说这部书“看来将以它那真挚而诚恳的方法使历史受到大众的喜爱”，还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你这部书使我极感兴趣，生动、活泼、观察深入、热情奔放、栩栩如生、道德力强，这些优点都是罕见的。”克赖顿在泰晤士报上为它写了一篇评介，并拿它和吉本的书作对比，说吉本只知哀悼罗马的衰亡，却忽视了代之而起的更为健壮的那些种族。而荷治琴的记述和激动人心的笔力则得到广泛承认。但R.W.丘奇和克赖顿却也发现他比较忽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史，这是他的缺点。

在荷治琴从事写作过程中，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如福礼曼和乌哥·巴尔赞尼，他愿意在他们的忠告下有所进益。在日常银行业务外，他想方设法写东西，其数量之大实在使人惊叹。但他总能挤出时间撰写他那部“珍爱的历史”。记述476年至553年的第3、4两卷很受欢迎。他对狄奥多里的记述是截至那时止用英文写的书里最充分的一部。其后两卷于1885年问世。克赖顿很高兴的是，他的朋友现在已经“把宗教方面的情况补上了。记述圣柏尼德提和维吉略 
 

注



 的那两章很了不起”。他欢呼描绘地形的那几章，“特别是记述沟渠的那些”，真是崭新的东西。瓜特金教授批评说，他这部书忽略东罗马帝国，特别是没把查士丁尼鲜明地描绘出来。荷治琴显然同情狄奥多里 
 

注



 、贝利撒留 
 

注



 和托提拉 
 

注



 等人。由于他对这位东哥特国王极端崇拜，对柏提阿斯 
 

注



 就严厉批判。巴尔赞尼 
 

注



 抱怨他离题的话太多，如关于罗马的冗长叙述和记述水道的那一章。全书主要部分的进展被一篇节译的《卡息多拉斯 
 

注



 书信》 
 

注



 打断。荷治琴给这个译本加上一篇导言，内容是关于卡息多拉斯和哥特王国行政制度的专论，这篇文章的范围超出了他那部《意大利及其侵略者》本身曾使用过的资料。

在后来的十年里，荷治琴笔下出现一些较小的作品，如《大英百科全书》中的一些文章，关于《狄奥多西王朝》的一系列讲演； 
 

注



 1891年出了一本《哥特人狄奥多里》（收入《各国英雄人物丛书》），1897年出的另一本《查理大帝》（麦克米伦出版社《外国政治家丛书》之一）。因此，《意大利及其侵略者》第5、6两卷推迟了几乎十年之久。这两卷出版后，受到的批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虽然荷治琴先生并不像过去那样经常避开宗教事务，但甚至到现在，在中世纪历史中，他仍然不让宗教事务充分表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注



 第7、8两卷记述的是法兰克帝国，至查理大帝之死结束，出版于四年之后。1897年，当他快写到7世纪末时，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


这一卷将写上比我愿意写的更多的宗教事务。谁要是想说出他对这些相当贪婪的老先生们〔教皇们〕的想法，而不至于像是新教徒写的一篇争辩文章，那是困难的。我虽然不想干这种事，但又毫无办法，非这样写不成；我写的这个故事对8世纪各位教皇自然不会带来什么荣誉，可又非说不可。 
 

注






他被邀请给W.亨特和R.L.普尔主编的《英国政治史》撰写第1卷。荷治琴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写英国史，但很快他就说服自己写起这个题目来了。“瑟狄克 
 

注



 和西阿尔文 
 

注



 的故事似乎是自己写的，我读每一页总是刨根问底”。他非常熟悉诺森伯兰的地形和古迹，这对他很有帮助。荷治琴比格林和福礼曼更清楚地查出在英国形成过程中渗入的非撒克逊成分。和过去一样，他写这部书时也紧密联系原始资料。他重视事情的政治方面，对立宪问题注意较少。一位女友写信给他说：“你完全不知道干骨头是怎么回事。在它们还没变干的时候，你就把它们写活了。”

荷治琴被选进不列颠学院后，就向秘书建议：应当设法把德法两国有价值的制度即实践性的研究班引进英国各大学里来。


人们不能不感到我们大多数大学的课程设置，目的仅仅在于使一定数目的青年能够在死板的考试中及格。然而，在这些“历史实验室”里采用的方法却是精心设计出来，以便在历史研究领域中造就真正有效的作者，并清除所受“业余色彩”这种指责，我们英国干这一行的某些人受到这种指责简直太多了，而且有时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



〔1903年在罗马史学会议上〕听了迦伯利·摩诺先生 
 

注



 讲他的教学方法、觉得他讲得非常高明，我听了以后就清楚地记起那篇论述图尔主教格雷戈里以及研究法国墨洛温王朝的一些其他历史家的专论，这是摩诺先生
 
和自己的弟子们一起

 辛勤劳动六个月献给世界的成果。 
 

注






荷治琴晚年从事撰写边疆史，不过他从来没有像克赖顿写得那么广泛，也没像他自己计划的那样写得那么多。

约翰·阿定顿·西蒙兹（1840—1893） 
 

注



 曾在巴立奥尔学院读书、在马格达林学院当研究员。在写完《但丁研究序言》（1872年）和《希腊诸诗人研究》（1873—1876）之后，他用了十几年时间撰写著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
 ）（1875—1886）。由于身体不好他不得不在瑞士度过余年。除了撰写雪莱（1878年）、米开朗琪罗（1893年）等文学艺术家的传记外，他还写诗并出版翻译作品，其中最出名的是《本维纽托·拆利尼 
 

注



 自传》生动的译本。西蒙兹至今还是英国最光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阐述人，不过他的观点有许多已经过时。他的最长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 
 

注



 是一系列如画的、热情的速写，而不是一本连贯的评论。

詹姆士·H.拉姆齐爵士（1832—1925）写了五本记述公元前55年至公元1485年的英国史。这几本书虽然并不很出色，却扎实而有用。 
 

注






〔1913年他写道〕我敢肯定，我献给公众的这部记述从远古到都铎王朝这段长时期的英国通史，至少可以说是根据充分的参考资料写的。直到今天，这样的书只能在外文著作中找到。 
 

注



 我说的是
 
通史

 ，这是因为，就国内情况论，斯塔布斯主教的《宪政史》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告诉读者说，自从法德战争 
 

注



 爆发到现在，写这部书就是我的正业的话，他们一定会惊异不止。我的业已成年的孩子们并不记得我在没有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个什么情景。 
 

注






他写的这些书都以大量篇幅记述军事史和财政史。引证的资料来源很多，而且很有价值。

约翰·贺拉斯·朗德（1854—1928年） 
 

注



 是一位独自搞学问的人，一生住在布赖顿 
 

注



 。在牛津时他是斯塔布斯的学生。他的早期作品尚未全部查出；有一部未具名的《科尔切斯特要塞 
 

注



 史》（1882年）和向各种文学与历史杂志投的许多稿。到1882年他已经在批判福礼曼了；后来他说福礼曼属于一个过了时的学派。 
 

注



 从1885年起，朗德为《民族传记词典》前十卷写了许多文章。他最早露出学者苗头的可能是在1886年《末日裁判书》纪念会上朗读的那三篇论文。这几篇文章说明他是这个独特的资料来源的首要权威。

在朗德的批判笔锋下，任何学者都不是神圣的。在讨论查理一世和克拉摩根爵士的一篇文章中（收入他的《贵族阶级研究》一书，1901年），他攻击盖得纳，不同意他那些结论，说他“利用资料时既没有批判，也不准确”。朗德由于在谱系学、英国贵族法和家族史（特别是11、12世纪的）等方面的知识，不久就得到他应得的声誉。他是《贵族谱系大全》（1887年及其后）主编科开因的顾问，也是卷宗学会创建人之一。他为这个学会把公共档案局里面保存的1095—1199年间的69份特许状原件的示范注释写了出来，为1904—1915年的年鉴写了序言，并重新校订了《多明我会文献汇编》（Rotuli de Dominabus
 ）。从 1900年起，他就开始撰写或监修《维多利亚各郡史》中论述《末日裁判书》的各节。他为《英国历史评论》写的60多篇文章和评论中，有许多观点有永久的价值。

朗德最早的著作于1892年问世，同年他狠狠地批判福礼曼关于征服者威廉的侵略的记述，说他竟然把这件事讥讽地称为“第二次黑斯廷斯战役”。他的《赭弗里·得·孟第维尔 
 

注



 ，无政府状态的研究》是一部论述史梯芬统治时期的有价值的书。但李贝曼说这部书不连贯，这也是对的。这部书有一半篇幅是附录，而且朗德在他的叙述中夹杂着许多与本文无关的抄来的特许状！他长于批判，但短于写作。不过，他的《赭弗里》一书使史梯芬的“财政上的伯爵领地”（fiscal earldoms）这个学说结束；他这本书对早期伦敦行政制度提出一些新的说明，还开始了对要塞的深入研究，其最后成果是驳斥了G.T.克拉克所提出的壕沟绕山冈这种构造起源于诺曼时代以前的说法；他还首次提出郡区和城邑的“第三个便士”（third penny） 
 

注



 之间的区别。 
 

注





朗德曾不止一次说，上一代学者的任务是阐释“编年史家的著作”，而现在（1895年）的任务则是利用另一种性质的记录来补充和校正过去那些证据。他觉得特许状是一直被忽视的珍贵证据。帕尔格雷夫偶尔利用过它们，但这些东西都未付刊，因而难以得到；福礼曼只用他自己的藏书里面的印刷资料，完全忽视了这些特许状。朗德企图把这些档案当作若干整体透彻理解，弄清它们彼此之间的确实关系并分析其内容。 
 

注



 但他再没有打算撰写叙事史；他后来写的一些著作只是把一些文章收集汇编，如构成《封建英国》（Feudal England
 ）（1895年）、《伦敦公社》（The Commune of London
 ）（1895年）、《贵族阶级和家族史》（1901年）、《贵族阶级和家系》（1910年）以及《国王侍卫与国家官吏》等书中的那些文章就是这样。关于最后这部书，退特教授曾说，书里有许多互不相干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同时却也充满对他们颇有教益的东西”。在政府委任下，朗德还编了一部《了解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史须参考的法国文献目录》（1899年）。“伯克的著作中曾描绘16、17世纪掌管宗谱和纹章的官员们搞的宗谱神话，宗谱纹章学院 
 

注



 和它的近代拥护者也曾矫揉造作地搞出这类东西。朗德对他们的揭露极其淋漓尽致，因而《贵族阶级和家族史》据说还曾获得像样的成功（即使不是万众欢迎的成功）。” 
 

注



 这部书的续编《贵族阶级和家系》是他最长的一部著作，但未免太专门了些，使人望而生畏，不敢再写这类书了，不过朗德这部书使他被任命为皇家历史顾问，主管家谱事宜。

关于朗德的批判如何猛烈这件事，前面已经说了许多。他曾为这情况辩护说（1892年）：


如果人们认为我的批判太粗鲁，我就要向纽曼呼吁：我的经验常常使我觉得，在争论时，如果我讲话心平气和，就不会有人相信我是严肃认真的了。


情况确实如下述：他那些引起人们最大反感的攻击，“对人家的错处大喊大叫地穷追猛打”，是在他被福礼曼和他那一帮崇拜者那种教皇式的自尊自大的行为激怒的时候才写出来的。而且到最后，朗德常常是对的。他说他非经过三次核实才把一段言论付印。

兰开斯特王朝 
 

注



 史的大师是詹姆士·汉密尔顿·威莱（1844—1914） 
 

注



 ，他写了七部书记述这个时期。威莱曾当教师，是一位古典学者，任学监35年之久。他觉得15世纪是“他闲暇时唯一的消遣，临死时最后想到的东西”。他孤单单地为这件事刻苦努力，一共用去了40多年。《亨利四世 
 

注



 统治下的英国史》第1卷（1884年）是用了12年的辛劳写出的；其后那三卷又花了14年以上的时间才完成。1899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福特讲师，结果写成《从康斯坦茨宗教会议 
 

注



 到约翰·胡司 
 

注



 之死》（1900年）。又隔了14年，另一部细心的著作《亨利五世 
 

注



 》（Henry V
 ）第1卷才出版（1914年）。第2卷的稿子准备好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家的人于1919年将它付印。为补齐这个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所需的第3卷，是已故教授W.T.沃审慎写出的。

威莱懂得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 
 

注



 笔下的亨利五世的魅力：


〔他写道〕任何一位英国读者对这个新王朝的了解都难免在他的判断上被歪曲。当他坐待开幕时，瞬间即将揭开的幕布已经被魔术师的一只手为他画成一幅画了，因而具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他的视野里尽是些幻觉：福尔斯塔夫 
 

注



 被谴责，加斯科印 
 

注



 被提升，以及这位无赖国王从他的故我摇身一变，嘲弄起全世界人们的期望了。


但是威莱所作研究工作和他的性格把这种魔力的大部分都吹得烟消云散。他的著作很难读，这是由于他的文笔奇特，他按年代顺序编写，他热情追求事实，因而常常节外生枝。例如他写到阿金库尔 
 

注



 时，不但把1818年约翰·武德福德爵士带着人在这个遗址上发掘的情况编进书里，甚至还有这样一节：“湖区那位怪癖的老绅士晚年的历史，以及他和教区杂役为什一税发生争执的故事。‘每年他让一头母牛被夺去，……后来又把它买回来，直到达头牛因为老得不行了，非杀掉不可的时候为止’，甚至这样一句话也加了一个脚注，只有威莱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 
 

注





在英国女历史家当中，有爱丽斯·斯托普福德·格林夫人 
 

注



 ，即J.R.格林的遗孀，她的《15世纪的城市生活》（两卷，1894年）显然是在她丈夫启发下写成的。卡特·诺加特小姐或许可以认为是格林唯一的“弟子”，虽然格林从没有教过书，可是她自己称格林为“老师”，而且一生都是格林夫妇的好友。在她的全部著作如《安如王朝诸王统治下的英国》（两卷，1887年）、《无地约翰》（John Lackland
 ）（1902年）、《狮心王理查》（1924年）等书里都可以看到格林的观点和影响。 
 

注





在结束本章以前，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帕尔格雷夫以后英国著名的档案家。他们当然不是业余作家，而是以艰深学术为职业的专家。托马斯·达佛斯·哈第爵士（1804—1878）、约翰·S.布鲁尔（1810—1879）和詹姆士·盖得纳（1828—1912）继承赖麦和亨利·埃利斯爵士 
 

注



 的艰苦工作。哈第生于牙买加，1819年在伦敦塔档案分局当下级文书，在亨利·彼得里指导下学习档案管理员的业务。他为旧档案委员会编了一些丛书， 
 

注



 并于1861年被任命为新档案局代理保管。他利用这个负责的职位想方设法使英国的历史档案能被公众看到。哈第作了许多工作促使历史手稿委员会于1869年被批准成立，他是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他为赖麦的《条约汇编》（Foedera
 ）里那些文件用英文编了一个要目，此外还编了一部有价值的《不列颠和爱尔兰历史资料目录提要》， 
 

注



 为卷宗丛书编写了其他各种书，并为保存在威尼斯的那些和英国史有关的文献草拟了一些报告。他始终没有利用他那广泛的知识写成论述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一部伟大著作，但他作为一位档案员，所作贡献是伟大而带根本性的。

约翰·布鲁尔（1810—1879） 
 

注



 是一位有学问的传教士的儿子，曾在牛津大学的女王学院攻读，他的古典学术成绩优良，曾校订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后来当了助祭。在布卢姆斯伯里当了一段牧师以后，就到英国博物馆工作了。1839年他在国王学院（伦敦）任古典文学讲师，随后又任英国语言文学教授和近代史讲师。在离开牛津以前，他就已为档案委员会编了一部牛津一些学院的手稿目录。1856年大理院案卷保管官请布鲁尔编一部关于《亨利八世国家案卷目录》。为了编这部书，他经常往返档案处和英国博物馆，还要到拉谟柏司 
 

注



 和其他一些图书馆。布鲁尔成了托马斯·哈第爵士的朋友和顾问，并被任命为案卷审阅员。当迪斯累里于1877年赐给他皇家牧师薪俸时，他就辞去教授职位，但继续担任《亨利八世国家案卷目录》编辑。他为各卷写的那些出色的序言后来由盖得纳以《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书名重版。此外，布鲁尔还出版了《芳济各会史料集成》，并编辑出版了罗哲尔·培根 
 

注



 ，基拉尔德·坎布棱息 
 

注



 等人的全集、培根的《新工具》 
 

注



 和佛勒的《教会史》 
 

注



 。他作为一位作家的最大贡献就是为红衣主教武尔塞描绘了一幅完整的肖像画，以新的灯光照亮了亨利八世这位伟大教士。

布鲁尔把他未能完成的工作留给他的助手詹姆士·盖得纳（1828—1912）。 
 

注



 盖得纳曾受私人教育，并于1846年进公共档案局工作，1859年接替帕尔格雷夫担任该局帮办，一直工作到1893年退休。《亨利八世国家案卷目录》只写完九卷，布鲁尔就去世了；盖得纳继续编完这部21卷的丛书，此书把总共100000篇文件写成梗概。 
 

注



 他为卷宗丛书或卡姆登学会编的许多其他著作不能在这里列举；其中最著名的是《帕斯顿 
 

注



 书信》（1872—1875）；他在书前附上一篇很长的精彩的序言。盖得纳退休后还为史梯芬斯和亨特主编的《英国教会史》写了一卷，记述1509至1559年间的情况，后来还写了他自己那部《英国罗拉德派 
 

注



 和宗教改革》四卷。

一位终生致力于英国史的美国伟大历史家 
 

注



 于1900年指出英国史学性质的特色如下：


英国史学水平不能说很高，比不上德国或法国史学，也可能比不上美国。有真正历史价值的著作比较少。在历史问题上进行的像样的学术研究的数量似乎没有大陆上各邻国那样大。以便于利用的形式出版原始资料进行得很慢。而且，英国对历史研究方法、结构甚至对历史教学的兴趣或注意稀少到这种程度实在叫人吃惊。英国不时产生伟大历史著作，因为有些能人专心研究历史。有些编辑工作做得很好，因为资料极其丰富，而耐心做艰苦工作的人从来都不是完全没有的。但科学的工作方法、史学工作训练，协力进行的工作等方面的发展简直小得可怜，对于存在可以学会的而且应当学会的历史家这一种职业，人们的理解也微乎其微。英国人这个种族的伟大能量和才干在撰写历史方面的表现并不次于在其他方面，但采纳科学的改进之缓慢，以及急于取得成果以致不能暂时停下来以使工作过程完美，这种实利主义也暴露出来了。 
 

注






令人高兴的是，上述这个图景现在已不再全部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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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詹姆士·退特，“约翰·贺拉斯·朗德”，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3卷（1928年），第572—577页；《评论季刊》，第174卷（1896年），第122—138页，有对他的著作的评论；以及“朗德先生的‘封建的英国’”，见阿什利的书，第83—86页。



[56]
 英格兰东南部英吉利海峡旁边。——译者



[57]
 在英格兰东南部。——译者



[58]
 参看朗德的文章，“历史研究”，见《十九世纪》（1898年）第44卷，第1004—1014页。



[59]
 埃塞克斯伯爵，先背叛国王史梯芬，后又背叛马提尔达，因为获得巨大的领地和权势，最后流为强盗，1144年受伤而死。——译者



[60]
 即每郡或百户法庭未转入私人手中的罚金的三分之一属于长老或郡伯，从其中取出的第三个便士。——译者



[61]
 李贝曼说这些贡献“主要是用具体生活充实了斯塔布斯主教的抽象学说”。



[62]
 参看阿什利的书，第84页。



[63]
 授予纹章的机关。——译者



[64]
 退特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见本书著者注）。



[65]
 1399—1461年。——译者



[66]
 参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5年，第71页的文章抱怨说《英国名人传记词典》的各部续编都没提到威莱。



[67]
 1399—1413年，兰开斯特王朝第一个国王。——译者



[68]
 1414年。——译者



[69]
 捷克宗教改革家（1369—1415）。——译者



[70]
 1413—1422年在位。——译者



[71]
 指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译者



[72]
 莎士比亚的剧本中，约翰·福尔斯塔夫先生为一肥硕懦弱而又耽于情欲的老武士，他富于机智而轻率无礼，为亨利王子（即亨利五世）的好友，见《亨利四世》，第1、2幕。——译者



[73]
 英国法学家（1350？—1419）。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四世》中描写因为王子亨利（即后来的亨利五世）打了他，他使王子陷狱中。——译者



[74]
 1415年亨利五世大破法军于阿金库尔。——译者



[75]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引语。



[76]
 爱尔兰历史家（1847—1929），1874年至英国，1877年与J.R.格林结婚，极力主张爱尔兰自治，还著有《爱尔兰的形成及其破坏》（1908年）、《爱尔兰国家的历史，至1014年》（1925年）等书。——译者



[77]
 玛丽·贝特森在下章和麦特兰一起介绍。



[78]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79]
 《封闭的档案，1204—1227年》（1833—1844年），《开放的档案，1201—1216年》附一篇历史序言和国王约翰的一篇巡行录（1835年）；《诺曼档案，1200—1205和1417—1418年》（1835年）；国王约翰统治时期的《封建法档案》（1835年）；同时代的《特许状档案》，附一篇很长的描述性绪言（1837年）；同时期的《释放档案》（1844年）。此外，他还完成了《不列颠史料集成》（1848年），第1卷，而且是仅有的一卷，这是彼得里留下的，并写了总序。



[80]
 只有1327年前部分曾出版（伦敦，1862—1871年，三卷分为四册：档案丛书，第26号）。



[81]
 参看詹姆士·盖得纳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第6卷，第294—295页。



[82]
 在伦敦之南。——译者



[83]
 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约1220?—1992）。——译者



[84]
 上卷原书第263—264页。——译者



[85]
 上卷原书第611—612页。——译者



[86]
 上卷原书第634页。——译者



[87]
 参看R.H.布洛地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补编II，第206页；沃尔德的书，第14卷，第90—91页；以及W.亨特为盖得纳的《英国的罗拉德派和宗教改革》（伦敦，1908—1913年，四卷）写的序。



[88]
 在最后8卷中，盖得纳得到R.H.布洛地的帮助。



[89]
 为诺福克的富裕家族。其1422年到1509年的私人信札，反映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诸朝流行的法律案件，国内情况和各家族间的暴行。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最早出版于1787年，两卷。——译者



[90]
 英国14世纪威克利夫主张宗教改革的派别。——译者



[91]
 指E.P.切尼（1861—？），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教授，著有《英国社会与工业史》（1901年）、《英国史》（余楠秋、谢德风译，1935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等书。——译者



[92]
 E.P.切尼的文章，见《国际月刊》，第1卷（1900年），第418—419页。



第五十章 研究英国史的德国史家



英国史学界有一个反常现象：即整个英国史园地有时受外国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统治。兰克那部伟大的《17世纪英国史》早在写同一内容的S.R.盖得纳的巨著问世以前就写成了，而且至今仍然占据着舞台。《德国史料集成》包括一份英国资料。1904年F.W.梅特兰 
 

注



 警告他的国人说，德国学者的入侵，不久将把英国历史的大部领域变成德国的“一些行省”。 
 

注



 盎格鲁-撒克逊法典的权威性版本是在大战期间的1916年由一个德国人完成的；这部书是在巴伐利亚学院请求下动笔，在哈雷大学以萨焚宜基金付印、献给康拉德·丰·毛勒 
 

注



 的，这个人也是一位研究古代英国的学者。在英国史各部门占领先地位的外国学者名单中，还不能省去美国的查尔斯·格罗斯 
 

注



 、俄国的维诺格拉多夫 
 

注



 以及一些还活着的法国学者。本章只讲德国的。

约翰·马丁·拉平堡（1794—1865） 
 

注



 在北德史和欧洲史，英国史和汉萨同盟史诸领域的地位都很重要。他是汉堡人，忠于自己这个城市，并以40多年的时间致力于整理并出版汉堡档案的工作。 
 

注



 他那位当传教士的祖父曾撰写不来梅公国史，并协助创办该地历史学会。拉平堡的父亲和官方有些联系，他是汉堡的医生，有文化、有智慧，是赫棱 
 

注



 、来马鲁斯、柏锡 
 

注



 、济维金等人的朋友。 
 

注



 拉平堡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还在约罕尼乌姆学校读书时，法国人占领了汉堡，从而激起他的爱国心。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特腾波恩 
 

注



 指挥下的志愿军，于是这个年轻人就顺从他父亲的意愿、前往伦敦和爱丁堡学医、学自然科学。在拿破仑的封锁切断了他从家里得到经济接济时，他就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后来对他的东道国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结识了这两国一些名人，包括达加尔德·斯图尔特 
 

注



 ，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 
 

注



 ，华兹华斯 
 

注



 和沃尔特·斯各脱爵士等。他抱有政治雄心，曾上书卡斯尔累，但未能如愿。我们知道他后来考入新创办的柏林大学，钻研法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又从柏林转入格丁根大学，投入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研究。获得法律学位后（1817年），就急忙赶回苏格兰，但他和一位苏格兰情人未能成为眷属，于是就回到汉堡当律师了。1819年他父亲去世，汉堡市参议会派他到柏林任驻节公使。他这次经历并未激起他对政治的兴趣。在整个年青时代他的性格一直都是富于幻想、不切实际的。他广泛阅读诗歌和文学，熟悉阿尔尼姆夫妇 
 

注



 、凡哈根 
 

注



 和孟特尔逊 
 

注



 的作品，受萨焚宜 
 

注



 的影响特别大。1823年他被任命为汉堡参议院档案管理员，从那时以后，他的爱国思想大部就局限在这个小城邦的范围以内了。

这时拉平堡已下定决心过学者生活，资料丰富的汉堡档案库在这方面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很高兴把这些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让学者利用方便。这些资料对研究汉堡—不来梅大主教辖区、对和北欧其他各地的关系都有特殊价值。他为帕得苏的《海上法》提供了资料。格丁根的萨托略 
 

注



 在尚未完成计划中的为汉萨同盟写的《史料汇编》（Urkundenbuch）时便已去世，后来是拉平堡把它扩编出版的。 
 

注



 1851年伦敦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老的提秤（Steelyard
 ）被出卖和毁坏后，拉平堡就开始为它撰写一篇历史文章，后来越写越长，就成了英德两国在那些世纪里的商业关系的详细述评了。 
 

注



 他的研究表明，汉萨同盟的核心应在国外德国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寻找。他晚年回过头来重新研究汉萨这个主题，还为编辑一部《汉萨同盟条约汇编》（Hansa Recesse
 ）写出纲要 
 

注



 并任主编。这项工作由基尔大学教授容汉斯开始，他把旧版《汇编》手稿写出时就去世了。拉平堡打算亲自肩负起这项工作，后来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这部《汇编》是由别人完成的。

他最伟大的唯一的一部著作是《英国史》。 
 

注



 1829年，在F.柏锡 
 

注



 的劝说下，拉平堡只好为赫棱和乌克特二人合编的巨大丛书撰写英国史部分。以下这一切使他作这项工作十分惬意：拉平堡早年对这个国家的爱、汉堡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档案资料，他曾多次旅游北欧各国对其情况的熟悉，以及他曾在雅各·格林鼓励下开始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文等等。他写成的那两卷不但在德国，甚至在英国都很受欢迎；由于有了本杰明·托普的译本，斯塔布斯和福礼曼的著作中才把他写书的脉络继续下来。他这部著作把柏林学派批判的语言学的方法首次运用到英国历史研究上，在这方面它是划时代的。德林格尔认为，他这部书比林加德的著作高明得多，对其中文化和经济部分特别称赞，在这方面他认为拉平堡是斯腾策尔的继承者。虽然文章写得笨拙累赘，但所作的研究却很精辟。作为一位有素养的法学家，拉平堡能够把许多盎格鲁-撒克逊法律问题澄清，如果说他的朋友帕尔格雷夫爵士的意见有时和他不同，那就应该记住，帕尔格雷夫并不熟悉日耳曼法律制度，而拉平堡却把盎格鲁-撒克逊的一切都用古日耳曼风格加以说明。特别有价值的是在每卷末尾，探讨写作和分析的文章，这个特点后来来印候特·保利很好地继承了下来，他的本领可谓高强。

拉平堡把《英国史》写到不兰他日奈王朝时代，他的朋友们和赞美者希望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但官方职务和为《汉堡史料集》（Hamburger Urkundenbuch
 ）作准备的工作使他的写作改变了方向。12年后，他的视力开始衰退，就勉强把续编工作托付给一位朋友的儿子、年轻的来印候特·保利了。 
 

注





拉平堡管理档案的业务使他成了一位卓越的古文书学家。像他这样一位学者在汉堡的闹市上可能感到孤寂，在参加了《德国史料集成》编辑部工作后就找到安慰。尼布尔和达尔曼把他争取到身边成为同事，惠芝后来曾称赞他的忠诚、学识和精确。他编的那些版本十分完备，堪称典范，他写的许多批判文章被收进柏次的《档案集》（Archiv
 ）。他编的梅泽堡的提特马 
 

注



 版本当时（1839年）算是唯一有批判性的一部；不来梅的亚当 
 

注



 的书于1846年问世，赫尔莫尔德 
 

注



 的《斯拉夫编年史》和吕贝克人亚诺尔德 
 

注



 的《斯拉夫编年史》都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 
 

注



 拉平堡还编了一些地方编年史， 
 

注



 并且为收集《德国城市编年史》的资料对律伯克编年史新版发生兴趣。除这些兴趣比较广泛的著作外，讨论与汉堡的历史有关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各式各样论题的次要文章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流泻出来，而且越来越多；其中有法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有些是系谱、风土记，以及文学等各种研究。 
 

注



 这些题目中的某一些也许让水平较差的人写更为适当， 
 

注



 但其中有两篇却值得注意：一篇是他1842年写的《汉堡史料集》为这个城市1300年以前的历史以及这个主教区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三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古代汉堡法律汇编》提供了论述城市法的较古老的一些资料的原文和注释。他是汉堡历史学会的积极发起人和第一任会长；该会25周年纪念主要是为了纪念它这位最出色的成员举行的庆祝活动。

拉平堡的许多著作都没写完，因为他的计划太多。第一个大灾难是汉堡大火，烧毁了他的《汉堡史料集》第2卷的手稿和除100本外的第一版全部书籍，还烧毁了他藏书中最有价值的那些书以及他的许多“初稿”。1848年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大受损伤，他因此多搞了些编辑工作，创作就少了。 
 

注





在回顾拉平堡的功绩时，必须记住，他是第一位认真钻研英国史的德国人。他把德国人的彻底性、兰克的史料方法和格林兄弟的语言学的精确性运用在原先只是任凭想当然和业余涉猎所支配的一片园地。在汉萨同盟或北德历史方面，任何单独一个人写的东西都不如他多。就他的法律和历史知识说，假如他能在一个较大的国家里，可能早已提升到显要地位了。但是，正如德林格尔所说，就像伯梅尔 
 

注



 在法兰克福干了40年只是在一个小图书馆当馆员那样，拉平堡也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来为自己的城市服务。他在1866—1870年间德国复兴以前就已去世了。

来印候特·保利（1823—1882） 
 

注



 是拉平堡著作的续编者，而且也是凭自己的才能而出众的一位历史家。他父亲是柏林一位意志坚强的牧师，在宗教争论中拒绝向当局屈服，不得不迁往不来梅居住。他母亲出身于古老的胡格诺 
 

注



 家族一位商人家庭。他在这个古老的汉萨同盟城市长大成人，因此他的幼年和拉平堡相似。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级中学毕业后，便进入大学，专攻语言学和历史。他很早就认识兰克，兰克给他的印象极深。在波恩居住的那一年里，达尔曼 
 

注



 引起他极大的注意。他获得学位的论文是关于古代史的，他准备当教员。后来在格拉斯哥一位苏格兰律师家里当了教师，从而使他的生活改变了方向。保利早已学会英文，英国文学和历史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以全副热情投入这方面研究，以致一年之后，他觉得最好是辞去这个职务；于是后来就先后进入爱丁堡、牛津、剑桥和伦敦等大学学习。在八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的生活很不安定，到各图书馆深入钻研各种手稿。后来被任命为普鲁士驻伦敦大使丰·本森男爵 
 

注



 的私人秘书。本森的一家把他带进的社交场合，扩大了他的眼界，这时他的收入也使他的穷困生活轻松了一些。

1851年保利把献给他的恩主的第一部扎扎实实的钻研的成果《国王艾尔弗雷德及其在英国史上的地位》这部书出版了。论述艾尔弗雷德王的这篇专著是1848年11月在牛津时就已作出计划，当时他的祖国已陷入动乱，他希望能够出现像艾尔弗雷德王这样一位英雄人物。但他这部著作并无感伤情绪，而且这位正在成熟的学者敏锐的批判眼光把历史上的艾尔弗雷德和集拢在他周围的那些传奇形成的光环区分开来，他这个态度是很出色的。他这部书不久就有了两种英译本。在德国，保利的父亲的一位老友拉平堡看到这部书高兴极了，于是委托这位年轻人继续撰写他的《英国史》。

毫无疑问，他这三卷《英国史》 
 

注



 是他全部著作中最伟大、最扎实的。他走的那些小径往往是地图上完全没有的，还想方设法把兰克的技巧运用到甚至连资料都还没有齐备或印出的领域。许多时间都花在誊写原稿以备使用的工作上，他经历的是在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学校里接受全面的实践训练。伦敦塔档案室保管人托马斯·达佛斯·哈第爵士 
 

注



 这位朋友对他很有帮助，但他从德国学者得到的帮助却很少，资助也有限。

保利写的历史还有一部分很重要，即按照拉平堡首先开创的办法，在各卷末尾附上一篇对所用资料的批判。他曾想象沃顿巴哈为德国中世纪编年史做过的工作那样也为英国作一下，并为这项工作收集资料直至去世，但他的书始终未能问世。他很重视宪政的发展以及英国和大陆之间的商业关系；由他校订的约翰·高尔 
 

注



 的《爱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
 ） 
 

注



 证明他对英国文学早期奋起的情况还是看到了的。

但是，对保利爱好社交的性格来说，在英国生活简直就是流放；于是在他的《英国史》第2卷出版之后，他就决定设法在德国进行学术工作（1855年）。他在波恩大学当了一年讲师，并在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 
 

注



 身边的名流学者圈子里度过了1856—1857年那个冬天。后来罗斯托克大学聘请他当正教授。他妻子死后，由于这个地方使他感到痛心，就转移到蒂宾根这个较大的园地了。他的教学任务非常辛苦。他讲课激动人心，语言流畅；但他的研究工作却较前肤浅了；而且，他离开了自己的英文手稿。然而他忍不住要写文章，于是像《旧英格兰图景》（Bilder aus Altengland
 ）（哥达，1860年，第2版，1876年译成英文时书名为“Pictures of Old England”）这样的一些文章就出版了。为了纪念他的老教师兰克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他写了一篇论述西蒙·得·蒙福尔的文章，他认为这个人是众议院的创立人。 
 

注





保利的另一部较大的著作是他为撒洛蒙·克策尔主编的《新时代政治史》（莱比锡，1864—1875年，三卷）写的英国近代史，论述1815至1852年情况。保利十分了解论述当代历史的困难。他把撰写当代史比作处理燃烧中的熔岩，而不是可以发掘出来并随意切割的石块。他设法写出一部不带偏见的记事史，不过他同情哪一方还是可以看出的。他利用他过去的恩主普鲁士大使本森男爵的报告和私人文件以及他非常崇拜的理查·哥布登的书信等未曾付印的史料。顺便提一下，保利对当代事件特别感兴趣，无法抑制，而且他还惯于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字付印。1866年他公然对普鲁士表示同情，从而导致事实上在符腾堡被撤职；他前往马尔堡（1867年），又到格丁根成为惠芝的同事。

保利写作快速，总是同时有好几个计划在手。“汉萨史学会”的创办重新引起他童年的兴趣，于是他就为这个学会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稿件。然而他再也没有写过大部头的著作了。保利曾计划写一部亨利八世传记，但始终未能写成，因为资料似乎太多了，而他又不愿意仅仅根据过去连他们本人都还没吃透这些史料的那些作家写的东西搞一部汇编。保利对汉诺威王室获得英国王位的历史作过研究，除此之外，他在德国最后20年的辛勤劳动就是不完整的了。他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别人并巩固他效忠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联系和学术交流。他曾说他努力的目标是：“凡是英国保存的真正的德国的东西，都要在其出生的土地上更新繁荣起来。”

在研究英国宪法和法制史的德国学者中，名声最小，但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就是腓力克斯·李贝曼（1851—1925）。 
 

注



 他的生活十分富裕，从而使他能够以全部时间专心研究；从学术上看，这一点确实幸运。他读完高等学校后，父亲（柏林一位制造商）希望他经商，因为他们这个家庭就是经商致富的。因此李贝曼曾在这一行花了四年时间，首先在柏林一家银行，随后又在曼彻斯特一家德国棉纱出口公司工作。这几年他学会了英语，对英国史着了迷，觉得干商业似乎很可憎。他哥哥玛克斯 
 

注



 业已改行学习绘画；他自己则进入格丁根大学。在这个十分爱好研究英国的学术中心，他从惠芝身上学到批判的方法，并从来印候特·保利身上学到更高的钻研热情，后来就成了保利最伟大的学生。他的学位论文把他后来所作研究的大略轮廓都显示出来。他这篇论文为斯塔布斯新近收入他的《特许状选集》里出版的《斯卡刻路的对话》（Dialogus de Scaccario
 ）一文提出批判性的介绍。 
 

注



 这位年轻学者提出的某些修改意见斯塔布斯在第2版中采用了，关于理查·菲茨奈泽尔生平的记述至今仍然是站得住脚的。

李贝曼不去寻求有广大听众的大学教授职位，反而选择了费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并和《德国史料集成》发生联系，直到1888年。 
 

注



 他在第27—28卷“作家类”（Scriptores）中所写批判性绪论，是对12、13世纪英国编年史家的透辟研究。《盎格鲁—诺曼时期未刊史料集》（Ungedruckte Anglo-Normannische Geschichtsquellen
 ）（1879年）是献给学术界的一件受欢迎的礼物；其开始部分是作者为了解决年代学上的问题而搜集的资料。有时他还写些文章向一些历史杂志或纪念册投稿，往往每一篇都留下名声。 
 

注



 例如，有一篇评论亨廷顿的亨利的文章 
 

注



 就把当时福礼曼仍然持有的一种观点否定了，他说这位编年史家收入自己著作中的那些民歌片段本来是可以稳妥地用作历史证据的。在李贝曼为W.沃顿巴哈的纪念册写的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同样敏锐的批判。 
 

注



 这篇文章是“曾经出版过的反对伪英加尔夫的这个案件的最好的说明”。帕尔格雷夫曾指出这篇文章里有些说法荒谬，但他和福礼曼都相信其中可能还有真实的内核保存下来。在这件事情上李贝曼那种优越的批判方法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把伪造的时间卡在14世纪1360年以前。

1883年，李贝曼在学术上业已羽翼丰满之后，就决心集中力量钻研探讨早期条顿法律的伟大学者康拉德·毛勒提出的那个想法，即把英国早期诸制度看作和他自己研究的领域斯堪的纳维亚诸制度同样都是古代日耳曼遗风的一部分，热切希望把所有古代日耳曼法律作比较研究。慕尼黑学院支持李贝曼编写一部地道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的计划， 
 

注



 萨焚宜基金会也答应给予经济资助。《盎格鲁-撒克逊法》 
 

注



 是“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注



 帕尔格雷夫核对了23种著作的原文；而李贝曼利用的却是180种，把它们整理得井井有条，把最重要的那些原作排列在一起，这一切都搞得十分精确，使后世学者很少发现遗漏。后世专家将看到许多表现他的才干的事例，比如在肯特王埃特尔伯特 
 

注



 的法律第一节中有一个重要的字在一篇孤本手稿上被涂抹得不清楚了。李贝曼追溯到那些最早的手稿，在16世纪一个抄本上发现了这个被损坏了的字。他对作者、日期、内容以及作者的成见等方面所作分析批判使他的著作永垂不朽。

李贝曼的辛勤劳动中有一件事使人联想到基则布勒喜 
 

注



 那件闻名的工作，即把失传的《阿尔腾希姆年代记》复原，后来奥伊飞尔发现这些年代记的手稿，从而使前者的辛劳得到证实，此事也很突出。李贝曼以14世纪《盎格鲁法》手稿为依据，论断这部著作原来是一个伦敦人大约在1210年前后写成的，他曾利用城市档案，还指出某些段落是后来才加进去的。1919年都特教授发现了《盎格鲁法》的赖兰兹手稿 
 

注



 ，这部手稿显然是1204—1210年间写的，其中有些项目李贝曼说是一位按预想排列的编者写的，除去后来掺入的那些材料。 
 

注





长期以来，李贝曼在英国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他评论伪英加尔夫、《克纽特法令》（Instituta Cnuti
 ）以及一些类似的题目 
 

注



 的那些著名的文章问世时，才引起约克·鲍威尔和梅特兰的注意。 
 

注



 从那时以后，他的成就很快得到公认。剑桥大学于1896年赐给他名誉学位，普鲁士政府赐给他教授的荣誉头衔。

除了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律》外，李贝曼在持续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内写出40种大部头著作，较短的文章不计其数。他的写作范围很广，从早期法律到语言学、宗教史和文艺批评。 
 

注



 他研究的范围实际上是古代英语所谓的“文化史”。他扮演的是居间人这个重要角色，为德国刊物写文章评论在英国出版的许多中世纪著作。他精通英语，从而能够阅读各种英文出版物和藏书，他作为一位评论家，从自己丰富的知识中得益不浅；而且所作批评颇有见地，也颇为得体。

李贝曼终生研讨重大问题，他宁愿用精深德文为学者写作，而不接受人们要他面向大众的建议。他从未讲课或指导研究班，这个情况使他的文章晦涩难解；因此可以说他死后没有留下学术上的直接成果，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家，成了一位孤峰突起的伟人。内行的人按他的学术成就对他作出估价，1913年他成为伦敦国际历史学会一位杰出的人物。他生平的悲剧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最后一卷出版时，正值英德两国打仗的时期；战争结束以前，这卷书运到英国的只有很少几本。 
 

注





翁诺·克洛普（1822—1904） 
 

注



 是东弗里西亚 
 

注



 人，后来在汉诺威当了历史教授。他热爱他选定的汉诺威家乡，因而普鲁士就成了一切坏事的象征。克洛普是“大德意志” 
 

注



 史学最热烈的拥护者，和一位具有归尔甫观点 
 

注



 的政论作家。他责怪腓得烈二世 
 

注



 在德国搞两面派手法，并为哈布斯堡诸帝辩护。晚年他变成教皇全权论者，并改信天主教。他的《莱布尼茨全集》编到第11卷就不愉快地结束了，因为那时他被流放，不许他利用汉诺威档案了。克洛普最长的著作显然是有关英国史的《斯图亚特王朝 
 

注



 的倾覆》。不过他这部13卷著作的重点倾向于大陆事务——对这个很有限的时期说来，他这部书即使不能说全无遗漏，无疑也是费尽心血的。

路德福·格奈斯特（1816—1895） 
 

注



 是德国法学家，他不但深切注意英国的法律遗产，而且对这项遗产深信不疑，因而还向自己本国鼓吹其中某些原理。他是第一位论述英国立宪制度和行政设施的法学史家。他是柏林一位法官的儿子，萨焚宜的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1838年）后，就希望得到法官席位。在国外的意大利、法国、英国度过几年后，就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罗马法特级教授。格奈斯特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同时，还担任各种法官职务，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1858年至1893年在普鲁士国会当议员。他的信念使他与左派联合。1862年，他对改组普鲁士军队的预算进行了猛烈攻击。他的努力经常是在法典和司法程序方面进行实际改革或改进；他的《陪审制》（Trial by Jury
 ）（1849年）便是由于对现实情况不满而写的。 
 

注



 格奈斯特强健而有创见的头脑足以把对普鲁士王国的热爱和对别国作法的赞赏结合起来。1888年腓得烈三世封他为贵族，并任命他为皇太子的宪法教师。

费利克斯·马科威尔是普鲁士的律师。他虽然只写过一部著作，但他这部著作却使他有资格在此地被提到。他的《英国教会的结构和宪政史》 
 

注



 是论述这个题目的一部透辟、流畅、条理清楚而细致的研究成果。只有外国人兼世俗历史家才能这样客观地观察问题。这本书所附大量脚注也表明作者的渊博，而且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很谦逊。即令本文确实稍差，而书中收集的参考资料和确切情况却几乎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这部书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某位古典作家的批判文汇：每十行正文都附加35行脚注和评论。作者谈论大主教、主教、副主教等职位或者像教士会议和牧师会这类团体的发展情况，这实在是必须的。乡村教长和乡村牧师会也都是我们有权期望看到的论题；副牧师和教会执事等也是如此。而教区书记、下级职员、教区小吏和风琴师，主教管区的会议和评议会，女执事制度和同业公会——所有这一切马科威尔都包括在书中并加以探讨。他这部著作迄今仍无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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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慕尼黑历史委员会“公报”，附于《历史杂志》（1859年）第2卷之后。



[23]
 两卷，写于1834—1837年，概述了英国古代到1154年的历史，本杰明·托普译成英文，增补一些注释和正误，出版的书名是《盎格鲁-撒克逊诸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伦敦，1845—1881年）。



[24]
 汉堡的大出版商人（1772—1843）。——译者



[25]
 拉平堡把自己已经收集的注释和资料交付给他，并满意地看到又有三卷出版，写到1509年（1853—1858）。



[26]
 上卷原书第183—184页。——译者



[27]
 同上，第201—202页。——译者



[28]
 同上，第202页。——译者



[29]
 同上，第202—203页。——译者



[30]
 赫尔莫尔德的书出版于1869年，成为《史料集成》第21卷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其他版本中有：斯塔德的亚尔伯特的《编年史》，《汉堡编年史》，《布朗斯克韵文编年史》，《拉斯特顿编年史》，布勒门长老的，《荷尔斯泰因编年史》以及《莫塞河地区编年史》，此书是拉平堡在圣彼得堡发现的。



[31]
 《布勒门编年史》（1841年），两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劳恩堡学会本国史原始资料选集》（1862，1865年），这是一部古代汉堡编年史汇编（1861年）；以及色雷济哲修订的一部新的批判性版本。



[32]
 施洛德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4卷，第358—368页有一张关于他的著作的长表。在59个总标题下列出一些混合组，如第22号（他为“史料集成”写的稿件），23号（收入柏次文库的文章，从a到w），32号（写给《汉堡历史学会杂志》的稿件）。仅最后这一号就有73个项目。



[33]
 当德林格尔想到拉平堡研究汉堡早期印刷业的时候，他说的是普列克西脱在一条课凳上进行切削。



[34]
 拉平堡的文学兴趣可由他编的下列书籍说明：《S.K.丰·克列顿堡夫人的崇拜》（1849年），哥德的“美好的心灵”；托马斯·穆纳的《梯尔·攸兰斯配哲尔》（1854年）（此书是献给他的朋友萨焚宜和格林的）；下德意志《劳恩堡的幽默诗》（1861年）；以及保罗·弗烈铭的日耳曼和拉丁文诗歌（1863—1865年，两卷）。死后又出版了他和克洛普斯塔克的通信集（1867年）。



[35]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6]
 阿尔弗雷德·斯太恩的文章，见《全德传记》，第25卷，第268—273页，以及他的《死者传略》见《综合杂志》增刊，第283号（1882年），第4部分，第4161—4163页；F.夫棱斯多夫，“关于来印候特·保利的讲话”，见《王室科学协会论文集》（格丁根），第79卷，1882年；同一作者的文章，见《德国评论》，第34卷（1883年）第371—375页；鄂图·哈特威格，“关于R.保利的回忆录”，见他的《英国史论文集》，新丛书（莱比锡，1883年）；L.微兰，“回忆R.保利”，见《汉萨同盟史要闻》（1883年）；基则布勒喜，“死者传略”，见《王室科学院纪要》，哲学历史部分（1883年），第97—103页；帕替孙的书，第1卷，第30—52页；《北不列颠评论》，第21卷（1854年），第375—398页。



[37]
 法国的喀尔文教徒被称为胡格诺，多为城市工商业者和南方贵族。——译者



[38]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9]
 普鲁士外交家和学者（1791—1860），1842—1854年任普鲁士驻英大使。——译者



[40]
 这三卷书接续拉平堡的两卷书，并把历史从1154年讲到1509年。只从页数上计算，保利自己写了这部历史的三分之二以上。



[41]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2]
 早期英国诗人（1325—1408），乔叟的朋友。他的《爱人的忏悔》是一本讽刺寓言短篇故事诗歌集，用古英语写的。——译者



[43]
 三卷，伦敦，1857年。



[44]
 即马克西米连二世（1848—1864年在位），1848—1859年推行极端保守的政策，后来建立温和的立宪政府。——译者



[45]
 英译本是尤纳·M.古德温译的，书名是《西门·得·蒙福尔，列塞斯脱伯爵，众议院创立人》（伦敦，1876年）。



[46]
 T.F.都特，“腓力克斯·李贝曼”，见《历史》第10卷（1926年），第311—319页；H.W.C.戴维斯，《腓力克斯·李贝曼》，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1卷（1926年），第91—97页，部分根据R.L.普尔、H.G.非得列和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提供的材料。F.W.梅特兰评论他的《盎格鲁-撒克逊法》，见《评论季刊》，第200卷（1904年），第139—157页，重印在他的《文集》（见本书著者注）中，第3卷，第447—473页；和H.W.C.戴维斯做了同样的工作，见《英国历史评论》，第28卷（1913年），第417—430页。在《F.李贝曼纪念册》（哈雷，1921年）一书中有一张肖像。



[47]
 德国著名画家和蚀刻家（1847—1935）。——译者



[48]
 《斯卡刻路的主教礼拜堂介绍》（1875年）。



[49]
 他协助保利撰写第13卷和第27卷论英国作家部分，并独自完成第28卷（1888年）。



[50]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已被戴维斯列举了。



[51]
 《德国史研究》，第18卷（1878年），第267—295页。



[52]
 《东方学史料来源》（1892年），原来是为《作家类》第28卷写的。



[53]
 对以前所作工作的评论，参看梅特兰的论文（见本书著者注）或李贝曼在卷一写的序言。



[54]
 三卷（1898—1916）。——译者



[55]
 T.F.都特的判断，第313页。第1卷，分批于1898—1903年间出版，包括原文和译文：第2卷（分两部分于1906和1912年出版）包括一篇字汇和一篇精彩的集注；最后一卷（1916年）有序言和总编的批判研究。



[56]
 560—616，战败西撒克逊人，仿照罗马法，颁布法典。——译者



[57]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58]
 英国曼彻斯特赖兰兹图书馆所藏的手稿。——译者



[59]
 F.李贝曼，“‘盎格鲁法伦敦藏本’的当代手稿”，见《英国历史评论》，第28卷（1913年），第733页；全文见第732—745页。



[60]
 1892—1903年间是他一生作品最多的时期，这期间他出版了《克纽特法令》（1893年），《克纽特咨询院》（1893年），《伪克纽特·得·佛列斯塔》（1894年），亨利一世的加冕敕书（1894年），《盎格鲁法律》（1894年），《守教者爱德华的法律》（1896年）；丹斯坦宗教法令（1899年），《列斯·威廉》（1901年），《亨利的法律》（1901年）等书。



[61]
 鲍威尔在沃顿巴哈的纪念册中评论对“伪英加尔夫”的攻击，而梅特兰在《克纽特法令》中发现了李贝曼。



[62]
 他的最后研究成果之一是论G.B.肖的“圣约安”的历史价值（《历史杂志》，1925—1926年，第20—40页）。



[63]
 第3卷是献给亨利·布龙内耳和F.W.梅特兰的，并在序言中表示了对和平和学术界友好关系重新开始的希望。



[64]
 外尔德·克洛普博士详细叙述了他的生平和著作，见《传记年鉴和德国死者传略》，第8卷（1905年），第117—123页。并参阅同一作者的《翁诺·克洛普，1822—1903》（奥斯纳布吕克，1907年）。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弗里斯兰史》（奥斯纳布吕克和汉诺威，1854—1858年，三卷）；《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和德意志民族》（沙夫豪森，奥格斯堡，1866年）；《三十年战争中的梯里》（斯图加特，1861年，两卷）；《斯图亚特王朝的衰亡》（维也纳，1875—1888年，14卷，分为七册）。



[65]
 在荷兰。——译者



[66]
 大德意志派主张以奥地利为首，小德意志派主张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国。——译者



[67]
 12、13世纪，德国大诸侯狮子亨利的党徒，主张支持教皇，反对皇帝。——译者



[68]
 神圣罗马皇帝（1215—1250年在位），他企图统一意大利和德意志，为数皇及诸侯贵族所反对。领导第五次十字军（1228—1229）。——译者



[69]
 1603—1688年。——译者



[70]
 鄂图·吉尔刻，《纪念路德福·丰·格奈斯特的讲话》（柏林，1895年）；卡尔·瓦尔克，《路德福·丰·格奈斯特》成为《德国思想家及其学术创作》的第1部分（柏林，1888年）；尤金·施凡，《路德福·丰·格奈斯特》（柏林，1929年）。



[71]
 他的一些更重要的著作有：《英国的大贵族和武士》（1853年）；《现代英国宪法和行政法》（1857—1860年，两卷；第3版，1883—1884年）；《英国宪法史》（1882年），英文本由菲利普·阿什沃思译成，书名是《英国宪政史》（伦敦，1886年，两卷；第2版，1889年）。



[72]
 根据德文本译成英文，伦敦，1895年；艾尔弗雷德·普卢默对此书的评论文章，见《批判的论述》（1896年），第115—121页。




第九编 论述各种制度的史家





第五十一章 法国19世纪的制度史家



1895年英国历史家J.H.朗德说，前一代的工作是解释编年史，他自己这个时代的工作则是以批判地利用特许状和其他文献资料的办法补充、修正并扩大记事资料的证据。原先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只是偶然的事，因为在19世纪最后那几十年以前，这类文献印行极少，只有德国例外。由于特许状和其他一切文献都是出自政府、教会或其他机关，所以这类资料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各种制度的。

19世纪前半叶，许多德国史学家就对制度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是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这种不平常的兴趣的产生有几个原因：首先，法国大革命已破坏或废除了欧洲最古老、最伟大的一些制度，这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再者，各种制度都是极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制度史则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根基。制度不是理论的产物，而是在习惯、风俗、传统、思想、兴趣、法律、宗教等方面的经验的凝结。这些制度作为某一特定时代的公共习惯、风俗和思想，它们很能说明那个时代的特色。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制度绝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成长起来的。它们是历史上一种最耐久的东西。它们一旦失效，就变成过时的东西，只能作为过去人类生活的陈腐模式存在。研究这些过时的制度仅仅是一种考古的爱好，历史上的古生物学。往往是其精神和机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文字遗留下来。 
 

注



 制度史学者，就像古生物学者那样，有时也能够从残存的遗物中把过去某种制度复制出来，比如古代东方的文明的相当大的部分就是以古代陶器残片为根据重新描绘出来的。

19世纪出版的论述制度上种种问题的书籍和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特别是在“道地的”德国就更多了。其中有一个题目比任何其他题目都更引人注目，即封建主义的起源和形成。 
 

注



 这个主题里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究竟是哪种特定的制度形成了所谓的封建主义的“胚芽”？另一个是：这个基本的内核是来自罗马人，还是来自日耳曼人? 这个争论首先在德国出现，但很快就扩展到法国，后来民族情感使德国学者（只有两位例外）联合起来，拥护日耳曼起源说，即封建主义起源于德国；而法国学者则全体一致地主张作为一种制度的封建主义基本上是起源于罗马人。“日耳曼派”和“罗马派”这两个对立学派浪费了数量极其巨大的纸和墨。民族偏见有时歪曲了史实，同时，在激烈的争论中，事实上所有关于这个题目的证据，甚至是离题甚远的，都受到细致的批判地审查。

在柏林学派成员提出封建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以前，18世纪占优势的普遍意见认为封建主义起源于罗马。杜波神父 
 

注



 就是这样主张的。难道法国人不是一个“拉丁系”民族么？中世纪法国的封建主义难道不就是封建主义的典型么？伯勒修（1728—1798年）又把这个学说神圣化，他在罗马的庄园（laeti）中发现了封建主义的胚胎。只有孟德斯鸠一个人提出相反的意见，说古代日耳曼人的民众会议（comitatus）是封建关系的原始胚胎。

起初，甚至在德国，罗马学派在许多事情上也是一意孤行的。《中世纪罗马法史》的作者伟大的萨焚宜主张罗马起源论，但他并不是法国论点的恭顺追随者。他是第一位强调罗马隶农制在封建制度发展上有重要意义的人。 
 

注



 爱喜浑 
 

注



 则根据他对早期日耳曼法律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封建制度中必定有比至今人们料想的更多的日耳曼因素，但他没有把这个看法展开。彻底研究封建制度中日耳曼因素问题的第一位学者是惠芝，他把孟德斯鸠关于日耳曼民众会议的意见扩大了，但并没把这个思想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惠芝认为墨洛温国家是真正的政治形式，但在民众会议里却只发现封建因素幼芽，再也没别的了；而后来的研究却表明墨洛温政府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而且，惠芝没能估计到财产因素、即土地在墨洛温封建制度当中的重要意义。

在解释封建制度发展问题上，在慕尼黑人保罗·罗特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出版后才向前跨了一大步。这三部书是《采邑史》（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1850年），《封建制与小诸侯联盟》（Feudatität und Unterthanenverband
 ）（1863年），《卡尔·马特尔诸子时期教会财产的还俗》（Die Säkularisation des Kirchengutes durch die Söhne Karl Martells
 ）（1874年）。罗特主张：罗马的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中占压倒优势，他争辩说，不动产（土地）的来源是在封建政权下找到的，不过，证明这一点是后来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才办到的。他断言墨洛温国家是罗马式的；只有国王的侍卫制度除外，他认为这个制度可能是民众会议产生的。他相信，王室领地就像真正私有财产那样被据为己有，采邑里没这种东西，就像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那样，墨洛温时代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仍然是公法而不是私人契约。按照罗特的说法，封建制度的主体是在卡尔·马特尔把教会土地还俗并作为军事封地进行分配这件事上正式开始的。罗特认为，封建制度来自三种关系：（一）国王侍卫制度，（二）封地，（三）领主制或小自由人臣服大的自由人，即后来大领主和小领主（领主和附庸）的胚胎。墨洛温时代只存在第一种关系。 
 

注





就在这些年里，惠芝在《论采地制的开端》（Ueber die Anfänge der Vassalität
 ）（1856年）和《封建制度的肇始》（1865年）这两部书中把他的看法扩展了，还把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澄清了。惠芝所持立场和罗特的有一部分一致，有一部分和日耳曼派一致。 
 

注





在这期间，所有法国史学家，对德国学术界在封建起源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工作继续无动于衷，甚至毫无所知。只有基佐一人例外。但基佐的兴趣分散在史学过多的领域，而且过分关心政治，不成其为透辟的学者。他对封建制度史的研究只限于1829至30那一学年里他发表论述《法国文明史》的那些著名的演说的时候。 
 

注



 基佐在这一系列讲演的第2类和第3篇中曾严厉批判了日耳曼学派的方法和成见，但他没看到自己也是满肚子偏见。J.M.勒于埃鲁（1807—1843年）的：《公元615年敕令以前的墨洛温制度和墨洛温政府的历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mérovingiens et du gouvernement des Mérovingiens jusqu'à l'édit de 615
 ）（1842年）和《加洛林王朝的制度和统治史》（1843年）这两部书沿袭孟德斯鸠和杜波的传统说法，并无新见解；他不晓得德国学者们已经写了些什么。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法国唯一的一位表现出创造力、找到新资料并在封建制度史方面开辟了新园地的历史学者是本杰明·革拉尔（1797—1854年）。他曾先后担任王室图书馆手稿部管理员、古文书学校校长、铭文研究院研究员。革拉尔发现修道院记录有史料价值，他也是最早编辑这些资料的人。他属于老一代法国史家，但他对中世纪的研究工作比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远为经久。他编辑了许多大修道院的各式各样的记录，他的《伊尔米农住持的地籍册》（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
 ）（两卷，1844年）仍然是一部典范著作；这部书包括的时期是811—826年，书中下述小标题就可说明它的内容：“查理曼统治下圣泽芒修道院的庄园、农奴和收入清册。”《地籍册》的序言是“法国学术界一件光荣成就”，和基佐那些讲演一起形成“19世纪前半叶写的研究法国早期情况的最重要的贡献”。革拉尔调查了各阶级的关系、租地的方式以及日耳曼入侵以来各种制度的情况。他驳斥了高卢接受了法兰克侵略者的教化这种说法，并指出，恰恰相反，庄园和行政机构都是罗马的制度。革拉尔出版的修道院记录还有沙脱尔的圣佩尔·兰斯的圣勒密、圣柏丁和马赛的圣维克多等修道院的记录。 
 

注





解释这个问题的两个学派，罗马派和日耳曼派就是这样针锋相对，不分胜负，直到 1870年以后库朗日才以全力摧毁日耳曼派炮制的早期中世纪史的整个虚构。说来奇怪，库朗日的著作如此离经叛道，关于蛮族入侵的性质他所作结论如此新奇，以致他甚至引起法国学者的反对，在这些法国学者心目中，杜波和孟德斯鸠的名字才是神圣的。

奴马·登尼斯·浮斯退尔·得·库朗日（1830—1889年） 
 

注



 也像和他同时代的芮农那样，出身于一个布列塔尼家庭。他在巴黎出生的那年正是七月革命、街头筑垒的时候。他父亲，一位海军军官，早逝之后，这个孩子的教育就由他祖父监管，这个家族的一位友人出钱送他到查理曼高级中学学习。20岁时进了师范学院。基佐的《法国文明史》使他对史学倾心，这个沉默的青年被任命为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他抓住这个机会，以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独自攻读。在他的老师们当中，歇律埃耳 
 

注



 教给他作学问要准确、要谨防先入之见的习惯；朱理·西蒙 
 

注



 教他养成哲学的怀疑的习惯，这个习惯后来就成了浮斯退尔最基本的方法。 
 

注





第二帝国 
 

注



 对高等教育或广泛的研究来说并不是一个顺利的时期。路易·拿破仑政变的政治反响在著名的师范学院的历史上写下最悲惨的一章；教师们被解聘，新任校长对非古典的研究采取压制态度。和别人一样，浮斯退尔也改行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随波逐流地研究起古典时代。他的老师们认为他并非完全响应号召，也不温顺；他的同伙则被那些创见惊呆了。就在那时，浮斯退尔看问题已经和别人不同，当时他就已经热情拥护归纳法，写了一篇文章赞扬培根。泰恩也是在同样的影响下，比浮斯退尔靠后几年在师范学院受教育的。

1853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接受新近成立的雅典法国学校的聘请，为其成员之一，当时这个学校是国外唯一的法国学校。在古典希腊逗留的两年期间，他收集尚未出版的资料，撰写了他第一部书，记述希俄斯岛的一部回忆录（1857年）。 
 

注



 1855 年他被亚眠高级中学聘为历史讲师，在该校暂短停留期间，他写好两篇为取得师范学院博士学位的论文。《波利比阿 
 

注



 》（Polybe）（1857年）论述这位希腊历史家关于罗马征服希腊的记载。人们称赞这篇论文渊博、清晰、行文老练，为证明自己的论点选择的那些证据十分恰当。他的论点是：希腊贵族屈服于罗马贵族的统治，可以说是甘心情愿的。他那篇论述女灶神维斯太崇拜 
 

注



 的拉丁论文说明原来在家里进行的这种祭祀，后来怎样发展成城邦的官方祭典。文章的中心思想，对原始文献的分析，以及其有力的讲解——所有这一切都是他那部即将问世的杰作《古代城市》的先兆。

浮斯退尔在巴黎圣路易高级中学教了两年书之后就被斯特拉斯堡大学聘请担任中世纪和近代史教授。他在该校讲授十年（1860—1870年），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他发现全系教师“有四分之三死气沉沉”，他那些课讲得强劲有力，学术性很高。正如他本人所说，曾引起“人们朴实的振奋”。他提出要“整理全部历史”，并把一百多个学生吸引到自己周围。

以1862至63年间用的一套讲义为依据的《古代城市》，是1864年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写成的。他这部书一出版立即获得成功而且持续成功，但作者却需自费出版，这事看来未免古怪。 
 

注



 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的各种信念是社会制度的决定因素，甚至是社会制度的创建者。他在《古代城市》的序言中写道：“就人类说，过去的事绝不会全部死亡。人类可以忘掉它，但总是保持着它。因为人本身在各个时代的样子，只不过是过去所有代的产物和缩影。如果他深入到自己的灵魂中观察，就能够在那里重新发现这些不同的时代，并按照每个时代加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之不同把它们分辨清楚。”夫累则的《黄金树枝》（The Golden Bough
 ） 
 

注



 是对于这个命题更广泛的解说。浮斯退尔发现在古代，宗教信仰最有力量。他从希腊和罗马家庭起源开始研究，发现家族集团是围绕着对已死的祖先的崇拜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对死者的崇拜上边又加上第二种宗教：对自然力的崇拜，这就更适应社会进步。这种崇拜形成一切家族的共有特性，是城市兴起时支配一切的力量，于是统一的信仰取代了分歧。城市仍然以家族为模型；有它自己的炉边、自己的神和自己的祭典。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根源来自宗教。 
 

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生了其他兴趣，并要求新的法令。一系列革命引起政府和民法的变化；牧师国王让位于寡头统治，后者又让位于民主国家。随着人们眼界扩大，许多地方性的神合在一起：“各个地方的神的融合在不知不觉中为城市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于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的预兆出现了。希腊的世界主义削弱了爱国主义意识，罗马把整个地中海地区据为己有。许多城市屈从于一个城市。然而，随着基督教的到来，在宗教和政府之间打进一个楔子，随着种种旧宗教的毁灭，古代种种制度也随之毁灭。新信仰建立了一个新社会。

《古代城市》一问世就给人以大胆创新的印象。人们在书中可以发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 
 

注



 的文章， 
 

注



 或米细勒 
 

注



 那种广阔的历史观的影响的痕迹。浮斯退尔的书也像前一年芮农出版的《耶稣传》那样，正赶上人们对宗教史的强烈兴趣的高潮时期。 
 

注



 然而，在他那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中却很少有人了解作者的新方法和意图。浮斯退尔在书中把宗教的作用写得极其突出，因而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一位天主教徒和传教士。路易·梅纳 
 

注



 对这部书极其厌恶。 
 

注



 他的读者当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们对他的热情赞扬却使作者困惑不解。 
 

注





他这部书就其写作手法、内容布局和文章风格等方面说，都是一部杰作，后来就成了法国历史著作的典范。不过，针对这部书有两种批评也值得注意。其一是，浮斯退尔这部著作是用先验的概念，用后来他严加斥责的长者的口气写的。这个批评是达尔布瓦·得·朱班维尔 
 

注



 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 
 

注



 为浮斯退尔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在他这部较早的著作中，他把博学这个包袱隐藏起来了。这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而不是以大量资料为依据、向读者展示作者种种内心活动和疑点以及思想缓慢发展经过的、有着仔细分析的著作。他自己说，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一项研究导致另一项研究，在他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前，就已经写了30来篇文章，全书已经写成了。但浮斯退尔在拿出自己的最后结论时那种透彻清晰，使人们认为他这部“先验史”光彩倍增。

第二种批评，也许是更站得住脚的一种，就是《古代城市》把同时发生的现象当作原因。如果说祖先崇拜是在开始出现宗教时遇到的而且是和家庭生活分不开的，那么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家庭构成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的信仰和人们的其他制度同时变动，这也不能证明信仰的变动产生了制度的变动。但浮斯退尔竟然说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注



 不过他在他所作任何研究中从来都没狂妄地说过他已经彻底研究了全部历史。“我对我们论题的思考是规定了界限的，在这些界限以内，我应该忠于实况。” 
 

注



 他的最有权威的一位阐释者卡密尔·朱里安曾说，如果我们在《古代城市》中仅仅寻找古代各种信仰和社会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仅仅在人类各种集团的联合中和人们的外部生活中寻找宗教的作用，那么浮斯退尔这部书可能一行也不需要改动。 
 

注





这个地位正在上升中的学者在斯特拉斯堡度过的岁月里，发现“在研究和思索方面的伙伴”极少。那些认为他主要是一位中世纪史学家的人们忽视了下述事实：他的下一部巨著《法国政治制度》本来计划写四卷，其中两卷写近代。1870年他被请回巴黎，在师范学院接替若弗罗瓦的职位；20年前他是以学生身份进入这所学院的。

普法战争是浮斯退尔生活上的转折点。战争把他的注意力从古代引开，使之再度集中在他的祖国。他把笔杆转向当前的事。在一封公开信中，他向德国牧师们仇恨宗教的宣传提出抗议。在答复蒙森的一篇讨论阿尔萨斯的文章中，他极力主张这样的地区应当自决，而不应当作为任何国家的私产夺来夺去。1872年他发表了一篇论德国历史家的文章，其批判之苛刻是出于他的爱国热情。 
 

注



 由于这一些，人们常说，战争使浮斯退尔变成一位痛恨德国及其制度的爱国历史家，而且这正是解释1870年以后他的一切作品和对德国学派的攻击的一把钥匙。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注





不难看出，这个传说是怎样制造的。1872年《两世界评论》上登了一篇奇文，题为《5世纪日耳曼的入侵，其性质和后果》，再没有比这事更惊人的了。 
 

注



 这篇文章大胆断定：经过多次讨论的5世纪日耳曼入侵对法国历史、宗教、风俗、政府或社会结构都没有产生长远影响。接着又有一篇惊人的文章论述罗马帝国和墨洛温时代的高卢的“土地所有制”。浮斯退尔是在想方设法在德国境以外寻找封建制度的起源呢!这个新思想成长壮大；并以其富丽华美充满了1874年出版的《古代法国政治制度史》那精彩的第1卷。

浮斯退尔的著作有力地摧毁了日耳曼派全部学说。他断言日耳曼入侵一部分是被误解了，一部分被歪曲了。入侵并不是征服，并未带来什么新东西，也没直接改变什么。入侵可能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发展；但即使没有这些入侵，封建制度，作为罗马帝国本身情况产生的结果，也一定会到来的。他反对提埃里下述观点，即侵略是一个种族战胜另一个种族，是日耳曼人战胜罗马化的高卢人。侵略并不是征服者把自己的新制度强加于被征服者的胜利，而是一些好战的匪帮连续不断的很快就被人忘记的掠夺活动，或者是无地的蛮族进入定居，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而是作为高卢—罗马土地所有者的隶农定居下来的。作为封建制度特色的对个人效忠制并不是首先由这些侵略者引进的，因为罗马的保护制度（clientage）本身就在稳步发展成人和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浮斯退尔·得·库朗日还进一步争论说，在日耳曼入侵之后
 ，高卢那些郊区和农村的组织仍然完全是罗马式的。罗马人对日耳曼村社一直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日耳曼人发现到处都是罗马的庄园制度，并且极其全面地加以采用，以致日耳曼人的农村走上了罗马的轨道。拿罗马庄园和日耳曼村社作比较，前者即使不是占绝对优势，也是到处占优势，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摩诺 
 

注



 以三段论的形式总结了这个论点：


在罗马统治下的高卢从未受压迫或遭不幸；



日耳曼人原来并没有什么制度可以移植到帝国土地上来；



这些入侵的性质并不是征服，而是把自己看作帝国臣民的业已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移入；



由此可知，法兰克那些制度只能是由于野蛮和无知而有所改变的罗马制度，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注






假如由此便得出结论说，浮斯退尔把他这部书讨论的核心的封建制度看成本质上是罗马的东西，那就错了，尽管犯这个错误的人不在少数。他坚决主张封建制度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日耳曼的，而是一切制度中都有的，它的根子深深扎在人性土壤之中。“它既不属于某一个时代，也不属于某一个民族，它属于人性。”浮斯退尔不喜欢人们称他罗马派，但他摆脱不掉这个称号。他自己的著作的编者朱里安也因为他在入侵后没给日耳曼痕迹留下什么余地， 
 

注



 还由于他坚持不懈地折磨日耳曼派而承认他这个绰号也不无道理。今天，当罗马和日耳曼两派之间业已取得较为公平合理的结论时，浮斯退尔的立场就得到更公道的评价了。

浮斯退尔最伤心的是广大读者和他的史家同行都领会不了他的方法的正直，甚至连它的性质都不了解。他抱怨说，批评他的人从来都不费神查阅他在每页下边提供的丰富的参考资料。他们不查找原文本身就责难他的解释，就样就满足了。当批判他的第1卷的风暴过去之后，浮斯退尔觉得只好放弃以同样规模继续写到近代的计划。他前曾宣布定于1875年出版第2卷讨论封建制度。不久后将出第3卷讨论在三级会议限制下的王权，第4卷将讨论直至1789年的法国君主专制。这部论述法国政治制度的伟大的综合研究不得不搁置起来。过去，浮斯退尔只作出结论，而没有不厌其烦地提出证据；于是挑战从四面八方而来，要他提出更多的证据。为了把他计划中的大厦的门廊扩大这项任务，浮斯退尔全部献出他那过于短暂的余年。他改用分析方法，把读者引到自己的写作间。为了读者，他不惜针对个别原文一页又一页地写批判、写说明；他把自己所有的“批判工具”用力拖出，公之于众。每一章都扩大成一卷的规模，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参考资料，都罗列着博学的标志。这并不是炫耀博学的示威， 
 

注



 而是要把真相楔进顽固头脑的坚定的毅力。这种情况甚至还进一步发展。他确信他自己这一代人需要学习历史方法这一课。后来他经常声明他“从未如此轻浮地对待这些原始材料”。通过身教和言教，他把自己树立为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写作的导师和批评家。

这些年消耗了他大量精力。从1870年到1875年，他在师范学院讲课；1875年12月到巴黎大学当了若弗罗瓦的助理。他讲的课对他自己、对他的学生都是一种严格训练。 
 

注



 多年来，巴黎大学文学系一直在申请为他设立一个中世纪教授职位。但自从他的《古代城市》出版使他获得“教士派”这个老名声以来，直到1878年仍然在阻止采取立法行动。后来在1880年师范学院院长去世，于是浮斯退尔接受了这个院长职位，但实际上是被强拉强扯去干的。他的才能不适于干行政事务；这种工作阻碍了他的钻研，并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四年之后，他辞去职务，回到巴黎大学。

他一生最后六年（1883—1889年）的成就极其巨大。没有人知道为了支持他正在工作的光辉头脑，他从正在衰退中的身体上榨出每一滴力量，花费了多大代价。他每天辛苦八至十小时，取消体育活动，小心谨慎地规定自己的食量。1889年他开始卧床，但仍然拒绝停止写作；当他看到死神很快就会从手中夺去他的笔杆时，才勉强地把注释和手稿委托给自己的学生卡密尔·朱里安。

因此，除了许多论文以外，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大部分和意义较大的著作都是死后才出版的。他的《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从一卷（1874年）扩大成8开本六卷，每一卷约500页。只有第3、4两卷是作者本人完成并分别于1888和1889年出版的。这两卷是《法兰克王国》和《墨洛温时代以前乡村的自由地和土地所有权》。其余四卷是他的遗稿受托人根据他的手稿和注释忠实而迅速地写成的。这几卷按出版顺序是：《封建制度的起源：恩赏制和保护制》（1890年）、《罗马统治下的高卢》（1891年）、《日耳曼入侵和帝国的终结》（1891年）、《加洛林时代以前王权的转变》（1892年）。此外，朱里安还编辑了他的老师的文集两卷：《若干历史问题的新研究》（1891年） 
 

注



 和《历史问题》（1893年）。

浮斯退尔对整个文献证据领域的情况掌握得很全面。没有遗漏任何东西。他迫使人们对日耳曼入侵作出新的估价。他使人们不可能把日耳曼入侵看作荡尽古代高卢—罗马制度的一切的一场洪水。他再次把法国回归到罗马文明的范围。 
 

注





对原文的研究，不可能有人比浮斯退尔作出的更多了。然而摩诺对他的指责也有他的道理，他说：“浮斯退尔喜欢钻研困难问题，但他把这些问题表述得过于简单了；他只看到问题的困难，并没看到它们的复杂性。” 
 

注



 他把历史搞得太逻辑化了。弗拉希 
 

注



 谈到库朗日时说：


“他字字句句一丝不苟，制度是在神圣的文字中具体化的。……如果没有文字，制度就不存在了。” 
 

注






浮斯退尔对这种坚信原文的宗教，终生遵奉不渝。他在这个伟大的原则下训练自己思想方式具有苦行者的自我牺牲精神。他说：“最好的史学家是密切靠拢材料的人，他仅仅根据材料进行写作和思考。”他警告学生们不要先读并非原著的东西。这类东西会在他们眼前散布偏见的云雾；也许会使自己的错误看法得到证实；至少是使客观地研究资料可能揭示出来的新的真相暧昧不明。历史学者研究任何时代或任何问题时，首先应当作的事情是确定自己有什么手段能使自己了解情况，也就是说，存在着什么原文。浮斯退尔不了解情况时，也并不害怕，例如当他发现记载古代日耳曼人的材料不足以作出科学的表态时；他严厉地谴责那些在巧妙的假设中找避难所而不承认自己无知的学者。在确定了有些什么材料可以利用之后，写历史的人就应当安下心来，耐心而谦虚地进行研究。“材料并非经常真实可靠；但历史只能根据它们写，绝不应该以个人的意见代替材料。”

分析——就像化学家在一种从未见过的混合物中发现许多元素并注意到它们的动态和特性那样——对资料的分析，是历史家的工作。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浮斯退尔的话：“一天的综合需要有多年的分析。”关于如何进行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提供了许多教导。文献必须读全文，而不是不读原文，只读第二手的片断。历史学者必须熟悉他所研究的时代的精神。“他夸口说，自己是唯一的研究过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一切拉丁文材料原文的人。” 
 

注



 然而每个文献必须单独地就它本身进行研究。浮斯退尔批评摩诺，说他认为图尔人格雷戈里 
 

注



 书中的一章和舍拉族的法律雷同，但格雷戈里的原文中却没有一个字提起过这部法典。历史家读原文时，不应当把其中并不存在的东西读出来。每个字都必须加以考察和仔细推敲，不但要弄清它的语源，而且要知道当时的用法。“一个字的历史就能表明一些观念的进程。” 
 

注



 浮斯退尔自己搞的文字研究是公认的典范。他苛刻地批判他认为把文献中的文字曲解了的法德等国那些伟大学者，如摩诺、拉弗勒、毛勒 
 

注



 和兰普雷希特 
 

注



 等人。另一方面，他对仔细分析了原文的革拉尔、马比昂、高得弗罗、帕得苏、蒙森和惠芝等人也给予应得的表扬。

浮斯退尔·得·库朗日警告自己的学生们说：“为了寻求巨大的真理，人们几乎经常需要首先驳斥巨大的错误。”他经常谆谆教导他们不要在武断面前低头，也不要使自己的思想屈从任何个人，而要“亲自认识一切，大胆地单独前进”，有一回，浮斯退尔偶然遇到一位引证第二手文献的作家，他气得就像要吞食一切的一团大火。无论任何种类的第二手著作他都很少使用。

他对历史哲学深恶痛绝，认为在史学上使用类推法是危险的。许多历史家喜欢用这种手法，即把其他时代或问题拿来和现在比较或对照，以求生动或明确，他认为这几乎是一种罪恶行径。作为希腊和罗马史学者，浮斯退尔察觉到某些近代作家如何把罗马执政官描写成近代国王或王子，在作者是个保皇党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如果作者是个共和党，那就把罗马执政官写成革命领袖了。把古代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比作近代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或臣服俄罗斯的波兰，简直荒谬绝伦!招致错误的最大原因是种种爱国思想影响。浮斯退尔的使人胆寒的评论是：历史是一种科学，爱国是一种道德；二者不可混淆。“40年来我和主观成见作斗争，敦促年轻的历史家独立自主，阅读记载过去时代的东西要用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我们的眼睛。”他曾在一篇序言中总结出他的方法：


在这些学术研究工作中，我仍将遵循35年来我一直在遵循的同一个方法。可以用下述三项规定说明：1． 仅仅研究原始材料而且是直接地、极其详尽地研究；2． 仅仅相信这些材料所表明的东西；3． 从过去的历史中坚决把可能由于方法错误而读史时混入其中的近代思想剔出来。在这卷新书里，也像在《古代城市》里那样，我将毫不犹疑地找出自己和某些流行的意见之间的区别，条件是我的意见和资料一致。我并不是不知道我这种方法给我惹来憎恨。被我的研究打乱了他们的体系的所有的人都被我激怒了，可是我本来并没打算让他们这样。我的著作也把那些传统的半瓶醋搞得狼狈不堪；我把他们通通得罪了，但我并非有意如此。这些人是很难饶恕我的。我估计，他们必然又会给我一盘把猛烈的攻击和糖衣裹着的暗讽炒在一块的大杂烩。但过去25年来他们已经使我非常习惯了这一套，所以我现在是满不在乎了。更何况，年迈和疾病警告我不要再注意路旁的荆棘，只把我这双眼睛注视着科学就行了。 
 

注






“综合的那一天”就是历史研究的结尾和顶点。在这方面，浮斯退尔也是一位大师；但是这位“最后的实证主义者”严格地遵行自我克制精神。有时他的论述高度压缩。论述乡村领土性质的那一章只有短短六页的一篇关于墨洛温时代庄园和城镇名称以及它们经历的变化的总结；这六页文章有66条引文。 
 

注



 浮斯退尔认为，历史的目的和其他一切科学的目的一样：是为了理解。 
 

注



 历史家研究的课题是“每个时期的事实、习惯和思想”。 
 

注



 是这些东西而不是人物，才是历史家的磨房的原料。他并不高度评价塔西佗 
 

注



 分析人物的能力。 
 

注





惠芝死于1886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死于1889年。到19世纪90年代，才可以说法、德两国历史家关于封建制度起源的争论业已获得有利于罗马起源的解决。但不久以后一个新的争论又掀起波澜。

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一群学者站出来争论说，在封建制度的形成中还有一个凯尔特因素尚未得到承认。正如人们可能意料到的那样，这个学说的鼓吹者是一位法国历史家——雅克·弗拉希。他争辩说，封建附庸制是凯尔特人对封建制度的特别贡献，说附庸（vassus）这个字是凯尔特字，这种制度起源于古代克勒特人的保护制度；它并没消灭，而是传入高卢—罗马社会，又从那里传给法兰克人。 
 

注



 不过弗拉希倒没强调封建制度主要起源于哪个种族。从它的根子看，它是来自罗马社会的解体和罗马—日耳曼社会的形成；它是因为人们普遍需要保护才出现的。直到加洛林时代，新社会的形成才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形式，那时候这个制度设计得过分造作而且又是查理曼过分强制推行的，因而不能持久。自然的
 、自发的封建制度是在加洛林帝国分裂过程中和分裂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封建制度在10世纪时以天然纯洁的面貌出现，到11世纪就达到它完全发展的阶段。”

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死于弗拉希的第1卷书出版后三年 
 

注



 ，后者也像前者那样，论证时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但不像前者那样绝对。他喜欢的文献是特许状，这种文献很丰富，而且和其他文献比较起来，被人探索的少，是个宝库。他一省一省地，几乎是一个领地一个领地地研究这些文献。在所有法国历史家当中，弗拉希一直是利用契据集的大师。 
 

注





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最著名的学生和他的遗稿受托人卡密尔·朱里安（1859—1933年）把古代高卢作为自己研究的特殊领域，并在法兰西学院任“本国古代研究”首席教授25年之久。 
 

注



 朱里安在师范学院读书时，听浮斯退尔讲课，还曾在法兰西学院在恩斯特·得雅丹 
 

注



 指导下研究罗马碑铭。那时他便产生一股火热的激情，要研究古代。他在开始自己的事业以前曾前往柏林，听著名的蒙森讲课。但在朱里安的经历中使他作出决定的最强大的力量是他留在罗马法兰西学院的那段时间。

朱里安在波尔多大学教课多年。1887年开始为《历史评论》编写《罗马古代史通报》一系列文章，连续写了20多年，后来又交替地为《法国、高卢、高卢—罗马古代史通报》（结束于1908年）写稿。大约在1912年前后他计划写一部大部头的《罗马史》，作为他已经开始出版的《高卢史》的姊妹篇。但实际上这部著作一直没下笔。

浮斯退尔·得·库朗日把他最后几年写的珍贵的手稿遗赠给他的得意门生出版。1890年春，库朗日死后不到六个月，第1卷就出来了，到1893年，朱里安就看到自己伟大老师的著作已有六卷出版了。他自己的《波尔多史，从起源到1895年》是法国各行省历史的一部典范，并启发了他的朋友克立斯兴·普菲斯特 
 

注



 撰写《南锡史》。1905年朱里安被聘去法兰西学院讲学。

他的名字主要是和《高卢史》八卷联系在一起的。高卢被称为他的“世袭遗产”，这是毫不含糊的。在他以前的那些作家也曾简略地叙述过罗马势力向北部诸省的扩张。蒙森只见过罗马和恺撒。朱里安拒绝以台伯河为立足点，用同情罗马的眼睛观看罗马进军。 
 

注



 高卢有与罗马无干的、它自己的历史是非。他顺着罗马人到来以前高卢人民的兴衰经过撰写，还写了他们在马赛和希腊文化的关系，以及反抗罗马压迫的斗争。朱里安笔下的主角是维辛泽拖立克斯 
 

注



 ，而不是恺撒。有趣的是，他的老师库朗日相信高卢人接受罗马统治是心甘情愿的，而朱里安却认为他们是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关于那些执政官、皇帝和征服者，他说：


那是为一座大厦装潢的门面，其空洞虚伪，就像对一个死者的赞词或一篇官方演说；它把住在这个大厦里的一切人和一切民族的真实生活全部遮住，使我们无法看见〔IV，453〕。


他在全书一直在强调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

保罗·法勃尔（1859—1909年） 
 

注



 是库朗日另一个热情的学生，后来还娶了他的女儿。他生于卢瓦尔河上的圣艾蒂安 
 

注



 ，从1879年到1882年在师范学院学习，和库朗日在该院当院长的时间吻合。这个头脑认真的学生成了他的老师的理想的俘虏。他作为法兰西学院成员在罗马逗留了很久（1882—1886年），从而决定了他研究历史的方向。他被吸引到教会史方面，并计划写一部研究13世纪教皇国家行政制度的书；但库朗日劝他提早到伟大的格雷戈里一世 
 

注



 的记录簿时期下笔。他把研究结果写成一部论述教皇领地形成史的出色的专著。随后出版的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户籍调查书》（Liber censuum
 ）（1889年及以后）的校勘本。1895年他被任命为里尔大学新设立的中世纪史教授，但在1899年他刚40岁时就死了，当时他正要开始新的辛劳，其成果必将丰富历史学术。在撰写教廷史时，他利用了连环雕刻画和修道院记录，从而在这种史书的写作上开辟了新天地。

阿溪里·吕奢尔（1847—1909年） 
 

注



 是库朗日在巴黎大学的继任人。他可能是纪里 
 

注



 死后法国最伟大的一位中世纪史家。他是通过学习巴斯克 
 

注



 和加斯科涅 
 

注



 等语言学研究接触到史学的。 
 

注



 他的主要论文《伟大的阿朗，达伯尔陛下：南方王室行政和封建制度，1440—1522年》（巴黎，1877年）被法兰西研究院誉为对法国南方史的突出贡献。奥古斯得·摩林尼尔评论此书时说，论述这样一个题目，这部书写得太短了，并表示希望作者能以全力继续撰写被忽略了的领域：法国西南部的历史。但是，1879年吕奢尔被波尔多大学聘为教授，在一个时期，他继续研究语言学，那时他的专业尚未确定，还必须探索。

1880年研究院提出三千法郎奖金征求论述加佩王朝前六位国王 
 

注



 统治下王权发展情况的最好的著作。两年之后，吕奢尔的研究报告获得了这笔奖金，并以修订本形式出版，即，《早期加佩朝法兰西王国制度史，987—1180年》（两卷，1883年）。这部书使吕奢尔一举成名。接着出版的是他的《路易七世一生事业研究》（巴黎，1885年）（此书获得铭文学院哥伯尔奖金）和《路易六世大王，他的生平和统治年代记（1081—1137年）》（巴黎，1890年）正文前还有一篇有价值的绪论。1890年出版了他在巴黎大学发表的讲稿，《加佩王朝时期法国的郡》；1892年出版了他的《加佩王朝时期法国制度手册》。这部书是研究中世纪制度的每位学者都不可或缺的。他还为拉维斯 
 

注



 的《法兰西史》撰写了记述11、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的两卷。专门记述腓力-奥古斯都和当时的社会的那几章比以往撰写同一题目的任何文章都好。吕奢尔为一般读者写的最受欢迎的著作是《自古至腓力-奥古斯都 
 

注



 时代的法国社会》。 
 

注



 多年来吕奢尔一直在集中研究这位伟大的法国国王。在撰写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详细历史方面法国没任何其他学者比他更有准备。

但是吕奢尔突然放下加佩时期的法国，改写教皇英诺森三世 
 

注



 传。原因是这样：正当他撰写早期加佩诸王的那几年，海德堡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卡特利里就已经开始撰写他的巨著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历史了。 
 

注



 1902—1907年间。吕奢尔在罗马花费了从大学职务中挤出的尽量多的时间。1904年他撰述英诺森三世的著名的那几卷中的第1卷和读者见面了。书名是《英诺森三世：罗马和意大利》；很快又先后出版了其他五卷，这几卷的副标题是：《征讨阿尔比异端的十字军 
 

注



 》（1905年）、《教廷和帝国》（1906年），《东方问题》（1907年）、《圣西埃日诸侯领地》（1908年）和《拉特兰宗教会议与教会改革》（1908年）。最后一卷附有为这六卷列的参考书目提要。论述阿尔比异端十字军的那一卷无疑是他的杰作。遗憾的是吕奢尔没让他的注释和参考资料与读者见面，不过在最后一卷，他部分地恢复了他过去细心提供文件的习惯，还分析或引用了许多史料。 
 

注





保罗·玛丽·维奥累（1845—1914年） 
 

注



 埋头钻研法国法制史和政治制度史。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巴黎古文书学校学习三年后，于1862年毕业，在全班名列第一，加斯顿·帕里斯 
 

注



 第二。后来维奥累在他的家乡图尔当了档案管理员，他在档案馆为他的第一部出版物收集资料，他这部书使三级会议史上一个模模糊糊的部分明朗化了。1886年，他在国家档案局找到一个位置。

他的第一部著作《法国王室的基督教工作》（巴黎，1870年）是一部古怪的文选，从克洛维的祷词到路易十六不幸的女儿的遗言，什么都有。这部著作作为维奥累历史哲学的表述是有意义的。在各种思想和社会的缓慢而多样的发展背后，维奥累安放了神的意志；在这本书里，也像在20年以后出的他那部巨著《法国政治和行政制度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administratives de la France
 ）里那样，他用一句老话总结了他的思想：“人类行动由上帝指导。”

1876年维奥累奉命在巴黎大学法律系图书馆当馆长，在直到他去世的36年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项工作上。但尽管他任务繁重，仍然在研究历史。为了写他的《圣路易的法制》（四卷，1881—1886年）这部杰作，他参考了57种手稿；为了寻找其中某一部分，他曾前往罗马、慕尼黑和斯德哥尔摩。他证实，这部中世纪习俗汇编不是官方搞的，也不是以其名命名的法国国王 
 

注



 颁布的，而是奥尔良一位律师搞的私法汇编。

1890年维奥累在古文书学校当了民法和教会法教授，跟随他从前的老师阿道夫·塔狄夫；同年，前边提到过的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法国政治和行政制度史》（三卷，1890—1903年）的第1卷出版了，内容包括高卢人、高卢—罗马人和法兰克人这三个时期的种种制度。第2、3两卷（1898和1903年）写完了中世纪。第4卷用另一个名称、《王国最后三个世纪中的国王和大臣》（1912年），论述法兰西王国的活动以及其内阁、法务院等国家机构。维奥累认为在法兰西王国最后三个世纪里并没有出现新的宪政发展。

保罗·佛尔内（1853—1935年） 
 

注



 为研究修道院法献出自己漫长的一生。他生于加来，曾去巴黎研究法律（1871—1874年），并获准当律师。他的博士论文《罗马帝国境内的工业行会》是他的光辉前程的预兆。他有研究制度史的强烈愿望，花了四年时间在古文书学校攻读一门功课，这个学校在普法战争后法国学者兴起的年代里是“真正为研究院培育人才的训练班”。 
 

注





他在古文书学校写的毕业论文是他毕业一年以后才出版的，至今仍然是论述这个题目的典范。论文题目是《论中世纪宗教法庭，1180—1328年法国普通宗教法庭的组织、管辖范围和程序》（1880年）。他这部书表明：他的方法老练而且后来那些年越益精熟。他被任命为格雷诺布尔 
 

注



 大学罗马法教授。在这个大学任职33年（从1904年起任院长），在这期间他对多飞内省 
 

注



 发生浓厚热情，后来对法国东南部的兴趣在一本名为《阿尔兹 
 

注



 和维埃纳 
 

注



 王国（1138—1378年）：法国东部和东南部领土的形成》（1891年）的著作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录。1914年他被提名为巴黎大学罗马法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大学设立了一个教会法史讲座，佛尔内是第一任教授。

德国的马阿森曾计划写一部记述从教会产生到中世纪末讨论寺院法的资料和著作的通史。在仅有的第1卷（1870年）里，他记述了他这部拟议中的著作的三个自然时期的前两个：第1个时期是记述至戴奥尼素·埃克希古乌斯 
 

注



 为止的汇编，第2个时期写到8世纪末。另一位德国人腓得烈·丰·舒尔特 
 

注



 在他的《从格累兴 
 

注



 到现在的寺院法文献资料史》（1875年）一书中论述了马阿森未完成的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两位德国学者都没有接触到根本问题，即从《伪教令集》到格累兴的《教令集》之间的这段困难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寺院法、牧师会法规和忏悔书汇编，而且也是在这个时期，教廷至上的原则扩展成诸教会法庭的普遍裁判权，并且成为新寺院法的主要出发点。

这些资料有许多仍然未经检查，仅仅以中世纪手稿的形式存在，佛尔内不知疲倦地倾全力研究这些东西。在长达25年的岁月里，他跋涉整个欧洲，寻找图书资料，刻苦地忙于校对、批判和研究一批批手稿。为了弄清这些手稿之间的关系、了解每本原文的传递和使用的历史，需要在古文字学和批判上花费大量辛勤劳动。 
 

注



 佛尔内通过这片芜杂的田地前进虽说很慢，但步伐稳实，后来就把自己的成果公之于世了。在1887至1927年间，他写了42篇精通本行的文章和专论。他在他的巨著《从〈伪教令集〉到格累兴〈教令集〉，西方寺院法编纂史》（Histoire d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 en Occident depuis les Fausses Decretales jusqu'au Decret de Gratien
 ）（两卷，1931—1932年）一书中总结了他的成就。 
 

注





雅克·若弗罗瓦·弗拉希（1846—1919年） 
 

注



 是斯特拉斯堡人。17世纪初，他的一位祖先曾在该地的大学当法律教授。他也转入法律界，他在这所大学学习了古典学术和法律（1854—1863年）之后，于1866年获准执律师业。稍后，他为《法国法学史评论》写了一篇有价值的论述一种司法学说的历史的文章 
 

注



 。他写的两篇博士论文纯粹是历史性的；贝蒙先生 
 

注



 说，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务。 
 

注



 把法律和历史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特色是弗拉希一生写的一切作品所共有的。当他正在巴黎准备参加法律学会考试时，突然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不得不恰巧在普法战争爆发的前夕回到斯特拉斯堡。当使他的家乡城市遭到浩劫的围困 
 

注



 过去之后，他协助把图书馆和博物馆恢复起来，还曾在救济委员会服务。 
 

注



 当亚尔萨斯割给德国之后，他放弃了在家乡当律师的思想，迁居巴黎，在古文书学校和高级研究学校学习。在加斯顿·帕里斯家中，他认识了泰恩、索列尔、图罗、摩诺等名流。弗拉希是成立不久的比较立法学会里一位非常活跃的成员，常到巴黎的图书馆研究法律史和中世纪中期史。《法国内外法律评论》编辑拉布拉耶 
 

注



 请他协助自己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1879—1880，1882—1883年），1884年弗拉希继他之后当了比较法学教授。1877年后，他在政治科学学校兼教比较民法。

弗拉希开始研究的是罗马诸帝统治时期的法律原理，然后，继萨焚宜之后注意讲授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律， 
 

注



 还注意到法国古代法律的一些问题。 
 

注



 他连续撰写爱尔兰的历史和制度， 
 

注



 还写了关于奥匈帝国、俄罗斯的土地问题以及中国和日本的一些问题。有时他的研究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他写了一部书论述《克律得涅夫人 
 

注



 和神圣同盟的起源》（1889年），另一部论述《米拉波》（1891年），还有谈到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土著居民的， 
 

注



 谈男女平等的，甚至还有谈犹太—巴比伦问题的。他对文艺界人物很感兴趣，还写过一部谈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书。 
 

注



 他有一个特点：常常在研究一个民族的制度以前，先学会它的语言。因此，他把匈牙利文、俄文和亚述文都弄通了。当他开始撰写介绍汉谟拉比法典的文章时，已能通过直接阅读楔形文字原文的办法研究世界上这部最古老的法典。 
 

注



 从历史观点出发、利用原始资料讨论社会和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弗拉希的特点。他那支忙碌的笔杆还写了各种论述政治学说史的著作。 
 

注





在中世纪领域，弗拉希写了一部《法国的住所和定居地的起源》（1899年），此书批判地讨论了德国的奥古斯特·迈岑 
 

注



 和法国的达尔布瓦·得·朱班维耳 
 

注



 的一些学说。但他作为中世纪制度史的伟大史家的声誉主要是来自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四卷本《古代法兰西的起源》，这部书是出版得很慢，隔很长时间出一卷。 
 

注



 书中每一页的内容都是从原始资料收集的：其中包括出版的和未曾出版的特许状、寺院记录、编年史、圣徒行传，甚至故事诗歌等等。他也像库朗日那样，坚决主张中世纪早期的法国并未接受日耳曼多大影响。高卢并不是因为日耳曼的入侵才复兴的。在封建制度起源这个问题上，弗拉希强调古代凯尔特习俗有残留而且坚韧持久，他重视人的关系甚于财产关系。他认为封建附庸直接起源于凯尔特的保护制，日耳曼民众会议几乎完全没起什么作用。





[1]
 “通过时间缓慢而无声的变幻，制度改变了：但是……把它们标明出来的那些字则是不朽的。因而我们就往往作出多少是无意识的假定，认为同一个字在过去时代所指的东西也就是它现在所指的。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把我们在古代文献中遇到的每个名字当作完全和它偶然保留到现在这件事当成截然不同的东西看待。”见爱德温·哈赤，《早期基督教会的组织》（第2版，伦敦，1882年），第15页。



[2]
 最近的谈论，见亚尔丰司·道普斯赤《欧洲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从恺撒到查理大帝时期》（第2版，维也纳，1923—1924年，两卷），M.G.比尔德和纳丁·马歇尔译成英文，书名是《欧洲文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伦敦，1937年）。特别参看第1，9两章。



[3]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4]
 《法学史杂志》，第6卷（1828年），第273页以后。关于隶农制，参看M.I.罗斯托夫采夫，《罗马隶农制史研究》（莱比锡，1910年）；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几个历史问题的研究》（第2版，巴黎，1894年），第1章，“罗马隶农制”，第3—186页。并参看论文“隶农制”见保来威苏瓦，《真实百科全书》。



[5]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6]
 《封建制与小诸侯联盟》（魏玛，1863年），第205页。



[7]
 关于这个题目的其他文献，参看达尔曼—惠芝的著作，第5578—5600号。



[8]
 巴黎出版，1829—1838年，五卷；第6版，1857年，四卷；英文本是 W.哈兹利特译的（纽约，1846年）。



[9]
 《地籍册》的一种新版本，由奥古斯特·隆囊出版（巴黎，1886—1895年，两卷）。参看J.H.赫塞尔，《伊尔民农的地籍册（811—826年）》和《圣勒密寺院的地籍册》，见《语言学会学报》（伦敦），1899—1902年，第471页以后，第650页以后。关于格拉尔，参看古奇的书，第206—207页；《M.B.革拉尔写的关于M.多奴的评论。M.N.得·惠来所写关于 M.革拉尔的一篇有次序的介绍》（巴黎，1855年）。



[10]
 保罗·吉罗，《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巴黎，1896年），他的学生和朋友的著作；同一作者，《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历史著作》，见《两世界评论》，第124卷（1896年），第73—111页。浮斯退尔诞生百年庆典唤起新的估价。J.M.涂纳-奥蒙，《浮斯退尔·得·库朗日，1830—1889年》（巴黎，1931年）是一部最近的传记，由革拉尔的一位学生写成，此人也在朱里安和摩诺指导下作过研究；此书有一篇谢尼奥博斯（浮斯退尔活着的最年长的学生）写的序。卡密尔·朱理安是浮斯退尔的学术受托人和宠爱的弟子，他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者摘要》（巴黎，1897年）一书中摘录了他的著作，并在一篇精彩的绪论中讨论他的老师，第88—93，101—105，119—123页。普菲斯特尔，布劳赤，格伦尼尔，柏甘牛尔和卡芬雅克的讲话见《法国阿尔萨斯》，第19卷（1930年），第204—216页；第尔、朱里安、格洛茨和普菲斯特尔的言论，见《国际教育评论》，第74卷（1930年），第178—203页；他先前的老师朱理·西蒙有一篇同情他的评论，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8卷（1891年），第33—72页；A.索列尔的文章，见他的《笔记与肖像》（巴黎，1909年）；A.奥拉尔，《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爱国者，政治家，哲学家》，见《法国革命》，第69卷（1916年），第385—389页；查理·贝蒙的文章，见《大英百科全书》，第 11卷（1910年），第 374—375页；C.V.朗格卢瓦和谢尼奥博斯，《历史研究绪论》，G.G.伯利从法文译成英文（伦敦和纽约，1898年），参看索引；马克·布劳赤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543页；浮斯退尔著作的评论，见《学者杂者》，1886年，第512—521，595—603，723—730页，1889年，第280—288，329—337页，1890年，第69—83页；佛耳内的文章，见《历史问题评论》，第40卷（1886年），第183—197页；奥利弗·埃尔顿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卷（1886年），第427—444页；H.A.C.费希尔的文章，见同书,第5卷（1890年），第1—6页；E.R.金克斯的文章，见同书，第12卷（1897年），第209—224页；加斯顿·道杜的文章，见《历史研究评论》，第100卷（1933年），第41—66页；皮埃尔·加克苏特，《规范》，第 8卷（1928年），第258—269页；保罗·维诺格拉多夫，《浮斯退尔·得·库朗日，他的结论和方法》，见《俄罗斯杂谈》（1月，1890年），第2册，第83—103页，参看维诺格拉多夫的《采地的发展》（纽约和伦敦，1911年），第86，109—110页和注释以及他的《英国的农奴制》（牛津，1892年），第17—18，321页；P.维奥累的文章，见《历史和文学批判杂志》，1886年，第32号；考斯道夫·法尼埃的文章，见《社会改革》，第46卷（1905年），第669—686页；《民族》，“作为一位社会学者的浮斯退尔”，第81卷（1905年），第93—94页；G.T.来普斯利，“土地财产的起源”，见《美国历史评论》，第8卷（1902—1903年），第427—428页。对他不利的谈论和批评：C.M.安得烈，《政治科学季刊》，第六卷（1891年），第734—736页；迦柏列·摩诺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41卷（1889年），第277—285页；同一作者，《肖像和纪念物》（1897年）；并参看巴贝·达列维利，《史学家》（巴黎，1888年；19世纪，丛书2，著作和人）；保罗·歧尔的文章，见《历史杂志》，第71卷（1893年），第 144—151页。



[11]
 法国历史家（1809—1891年），著有《法国制度历史辞典》（1855年）等书。——译者



[12]
 法国哲学家兼政治家（1814—1896年），巴黎大学教授（1839年），法国内阁总理（1876—1877年）。——译者



[13]
 “M.朱理·西蒙30年以前向我讲解笛卡儿的‘讲演法’，从这里产生了我所有的著作：因为我把他灌输到我头脑中的笛卡儿怀疑论用到历史中。”保罗·吉罗所引，见他的传记，第8—9页。



[14]
 1852—1870年。——译者



[15]
 收入《科学任务文库》，丛书1，第5册。



[16]
 本书上卷原书第 52—60页。



[17]
 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灶神，相当于希腊的赫斯提。维斯太也是面包作坊主的守护神。——译者



[18]
 到1890年他去世后，此书已出了13版；英译本出到12版。英译本《古代城市》是威拉德·斯马尔译的（波士顿，1896年）。



[19]
 詹姆士·乔治·夫累则爵士（1854—1940年），苏格兰人类学家；其名著《黄金树枝》是一部研究宗教、神话、仪节等及其在宗教史上重要意义的著作。——译者



[20]
 “曾经产生国家的宗教和抚养宗教的国家，彼此互相支持，并成为一体；这两个紧密结合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奴役灵魂和肉体的人类权力。”引自吉罗所写的传记（见本书著者注），第34—35页。



[21]
 本书相关内容。——译者



[22]
 朱里安在他的《摘要》（见本书本书著者注）第102页指出，《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开端与浮斯退尔此书绪论的标题有相似之处，标题是“必须研究古人年代最久的信仰，以便懂得他们的制度”。



[23]
 本书相关内容。——译者



[24]
 这股对宗教史发生的兴趣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从德国传到法国，到1848年有所增长。亚尔伯特·布洛格里撰写《4世纪的天主教会和罗马帝国》（巴黎，1860—1866年，六卷），正统作家贡献颇多，并有另一支转向古代宗教，其中路易·梅纳是阐述异端之美的杰出代表。这两重运动一部分集中在芮农身上，另一部分在浮斯退尔身上，参看朱里安，《摘要》（见本书著者注），第90—91页。



[25]
 法国学者、诗人兼科学家（1822—1901年），著有《基督教的起源论》（1894年）。——译者



[26]
 阅读爱德华·尚皮翁有趣的小册子，《根据未出版的文献论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巴黎，1903年）。此书主要讨论浮斯退尔和梅纳关于《古代城市》一书的通信，爱好古代异教的人对一个基督徒攻击的想法，以及浮斯退尔对他写此书的目的和方法的自我表白。



[27]
 参看浮斯退尔自己的话，见吉罗的书（见本书著者注），第160页注释；并参看第32页。



[28]
 法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1827—1910年），1882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译者



[29]
 亨利·达尔布瓦·得·朱班维尔，《撰写历史著作的两种态度：对玻绪亚，奥古斯丁·提埃里和浮斯退尔·得·库朗日的批判》（巴黎，1896年），它包括对浮斯退尔的猛烈攻击。



[30]
 “它是由于家庭不再有家内的宗教信仰，它的结构和法权就发生了变化；只是由于国家不再有官方的宗教信仰，人们的管理规则永远改变了。”引文见朱里安的《摘要》（见本书著者注），第103页注②。



[31]
 《历史和文学的批判性评论》，第1卷（1866年），第376页。引文见涂纳-奥蒙的著作（见本书著者注），第28页。



[32]
 参看朱里安《摘要》（见相关内容），第104页。关于此书更多的讨论，见同书第101—105页；吉罗的书，《浮斯退尔·得·库朗日》（见本书著者注），第3章，第29—48页。



[33]
 “撰写法国史和德国史的态度”，见《两世界评论》，第101卷（1872年），第241—251页。



[34]
 摩诺是浮斯退尔某些观点最坚决的反对者，曾审查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讲稿记录，并证明浮斯退尔论早期日耳曼人的观点，其大意在战前业已写在纸上，后来几年的变动只是细节上的。《历史评论》，第41卷（1889年），第283页。西蒙证明同一结论在女皇之前所作的讲演中业已出现。参看《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8卷（1894年），第33—72页。西蒙指出，杜波早先还曾出版过类似的有反德情绪的文章。



[35]
 《两世界评论》，第99卷（1872年），第241，268页。



[36]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37]
 《历史评论》（见本书著者注）第41卷，第282页。



[38]
 浮斯退尔以缺少原文作为这次讨论简短的原因。



[39]
 卡密尔·朱里安在编辑他死后的一卷《封建制的起源》（参看后文）时，在序中说（第6页）他没有想到他必须完成书目提要。“浮斯退尔·得·库朗日先生阅读了所有和他的题目有关的近代著作与古代原本，他不坚持要将它发表出来。”



[40]
 他告诉他的听众：“你们来这里寻找的，不是消遣，或单纯精神上的快乐，而是一次真正的教育。在这个房子里吸引人的讲课，不是美丽的专门用语；言语上的成功，对于我们将是一场失败。”隆格拉所引，见《大百科全书》，第18卷，第314页。



[41]
 第1卷《若干历史问题的研究》业经浮斯退尔于1885年出版。所有著作均在巴黎出版。



[42]
 巴贝·达列维利，《历史家》（巴黎，1888年：19世纪丛书2，人和著作），第31页：“那就是我们非日耳曼化了！那就是我们恢复了基本上是罗马的起点了。”



[43]
 《历史评论》（见本书著者注），第284页。



[44]
 若弗罗瓦·雅克·弗拉希（1846—1919年），法国历史家，法兰西学院教授，著有《古代法兰西的起源》（1891年）等书。——译者



[45]
 《古代法兰西的起源》（巴黎，1886—1904年，三卷），第2卷，第47页：“制度中没有农村，是否原本中没有它呢？”



[46]
 古奇的书，第211页。



[47]
 上卷原书第148—151页。——译者



[48]
 《古代法兰西政治制度史》（巴黎，1888—1907年，六卷），第4卷，第95页。



[49]
 德国历史家，慕尼黑大学教授（1823—1902年）。——译者



[50]
 本卷相关内容。



[51]
 《制度史》（见本书著者注），第3卷序，第2页。



[52]
 《制度史》，第4卷，第220—226页。



[53]
 “我们不相信我们必须弄清〔罗马帝国时代的隶农〕制度本身是好或是坏的问题。没有人要求我们对‘隶农制’作出道德上的判断。……历史学家希望了解，而不是希望判断。”见《研究》，第138页。



[54]
 《制度史》（见本书著者注），第2卷，第480页。



[55]
 上卷原书第84—90页。——译者



[56]
 “他〔塔西佗〕在心理上的深刻观察不一定是一位历史家的珍贵品质，历史学家研究社会应当较少关心寻找人类内心的深度，应更注意清楚地认识社会的形式、习惯、利益以及只和人类变化有关的所有真理。”《制度史》，第2卷，第240页。



[57]
 弗拉希宁愿采用“贵族领地制度”而不愿采用“封建采邑”或“封建制度”的说法。“它更好地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图景，因为它既包括封建君主同藩臣的关系，也包括封建领主同臣民和自耕农或农奴的关系。”《古代法兰西的起源》（见本书著者注），第1卷，绪论第7页注释。



[58]
 即1889年。——译者



[59]
 参看他的话，见《古代法兰西的起源》，第3—14页。



[60]
 他的职位接替人阿尔伯特·格伦尼尔的任职后第一次讲课中有一段流畅的祝词。参看《王廷与会议评论》，第37卷（1936年），丛书2，第1—16页。摩里斯·陶桑特，《卡密尔·朱里安传记》（巴黎，1935年，社会版“文学”），第66页以及一篇朱里安著作的书目提要，见《历史问题评论》，第122卷（1935年），第179—180页。



[61]
 法国史学家（1823—1886年）。——译者



[62]
 法国史学家（1857—?）。——译者



[63]
 格伦尼尔先生说：“他采用了自己的高卢观点。绝不是罗马观点。”



[64]
 高卢人的领袖，公元前52年领导高卢人反抗恺撒，战败被俘，公元前46年被杀于罗马。——译者



[65]
 参看乔治·第加德，“保罗·法勃尔的历史著作”，见《保罗·法勃尔杂文集》（巴黎，1902年），第11—30页。这卷第1页还有一张照片和法勃尔著作的书目提要，第32—34页。较详细的传记介绍见爱姆·普赤和乔治·高要的著作，见《高等师范学校古代学者协会年鉴》（巴黎，1900年），第 120—135页。



[66]
 在法国的东南部。——译者



[67]
 590—604年在位。——译者



[68]
 他唯一的美国学生J.W.汤普森对他的评价，见《民族》，第87卷 （1908年），第513—514页。葬礼讲话，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7卷（1909年）,A.得·福维尔的讲话，第589—592页，阿尔伯特·克洛爱赛的讲话，第592—597页。莱巴特·得·拉·都尔，“阿溪里·吕奢尔”，见《两世界评论》，第52卷（1909年），第876—901页。



[69]
 本卷相关内容。——译者



[70]
 欧洲比利牛斯山脉西部古老民族的语言。——译者



[71]
 过去法国西南部的一省。——译者



[72]
 参看他的拉丁论文，《古代语言学》（巴黎，1877年），重印本用法文出版，有一些增补，如《亚奎丹语起源》；并参看《法国比利牛斯地区方言研究》（巴黎，1879年）以及他的《加斯科涅古代方言原文汇编》（巴黎，1881年）。



[73]
 即休·加佩（987—996年）、罗伯二世（996—1031年）、亨利一世（1031—1060年）、腓力一世（1060—1108年）、路易六世（1108—1137年）和路易七世（1137—1180年）。——译者



[74]
 法国史学家（1842—1922）。——译者



[75]
 即腓力二世。——译者



[76]
 第2版，巴黎，1909年。英文本是E.B.克列比埃尔译的，书名是《腓力-奥古斯都时代的法兰克社会》（纽约，1912年）。



[77]
 1198—1216年在职。——译者



[78]
 《腓力二世奥古斯都。法兰西国王》（莱比锡和巴黎，1899—1921年，四卷分为三册）。吕奢尔在这几卷书出版时写的评论，参看《历史评论》，第71卷（1899年），第368—372页，第72卷（1900年），第181—188，334—348页，第73卷（1900年），第61—63页，第77卷（1901年），第400—402页，第93卷（1907年），第400—405页。



[79]
 1208—1213年，法王领土向南发展，达于地中海边。——译者



[80]
 他的原文得到最仔细的斟酌，有些篇章开头好像是《历史评论》中的渊博的回忆录，其中有充分的证据资料和讨论：《英诺森三世和罗马人民》，第81卷（1903年），第225—257页；《英诺森三世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第97卷（1908年），第225—263页，第98卷（1908年），第1—21页。他的其他著作附有详注，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第161卷（1904年），第490—514页，第165卷（1906年），第513—528页。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丛刊》，第18分册（1904年），第1—83页上，吕奢尔刊登了一篇论“英诺森三世的实录和波塔斯特‘纪录’”的批判研究。当他开始撰写第2卷时，他和他的学生参加了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即编辑佩耳·得·维奥得塞内编年史的新版，此书的一部分印入上述《丛刊》，第24分册（1908年），第1—75页。



[81]
 保罗·佛尔内的文章，见《法国和外国的法律史新评》，第38卷（1914—1915年），第816—827页；F.H.（孔德）得拉波德的文章，见《古文书学院丛刊》，第79卷（1918年），第147—175页，其中第171—175页是维奥累著作书目提要的一部分；亨利·李维布鲁尔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5卷，第267页。



[82]
 法国语言学家及中古史家（1839—1903年），著有《查理曼时代诗歌史》等书。——译者



[83]
 指圣路易。——译者



[84]
 罗哲尔·格兰德，“保罗·佛尔内”，见《古文书学院丛刊》，第97卷（1936年），第228—232页；以及乔治·拉·皮亚纳，W.E.朗特和C.H.马克伊尔温对他的评介，见美国中世纪研究院“报告”（1936年）。



[85]
 R.格兰德的书，第228页：“真正培养研究制度的人才的养成所”（veritable pépinière de l'Institut）。



[86]
 在法国东南部。——译者



[87]
 过去法国东南部的一个省份。——译者



[88]
 在法国南部。——译者



[89]
 在法国东南部。——译者



[90]
 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僧侣和学者，他始以基督降生为纪元的开始，此法沿用至今。——译者



[91]
 德国罗马天主教学者（1827—1914年），寺院法的权威。——译者



[92]
 12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教士，寺院法研究的始创者。——译者



[93]
 佛尔内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旅行中他认识了红衣主教拉提（当时拉提是安布洛贤图书馆管理员）并建立了终生友谊，这位红衣主教当选为教皇庇护十一世之后仍然记得他的友谊。



[94]
 在他的书目提要中（列·布拉斯编写杂文这一卷，这些杂文是1929年他75岁时从实际教学中退休时朋友们和学生们撰写出来献给佛尔内的），有三百多个项目，证明这位著名学者的渊博。1891年铭文学院授给他的《阿尔兹王国》一书以戈贝尔奖金，后来并请他成为组织成员之一（1901年为通讯院士，1914年成为名义院士）。战后他协助建立法律史学会，并任主席15年之久。



[95]
 保罗·安得烈，“雅克·若弗罗瓦·弗拉希先生的生平与著作评介”，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新丛书第83卷（1923年），第173—200页；Ch.普菲斯特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274页；还有一些评论，见《学者杂志》，1894年，第300—308，372—78页，以及1906年，第505页；查理·贝蒙的文章，见《历史评论》，第133卷（1920年），第185—188页；T.F.都特的文章，见《英国历史评论》，第20卷（1905年），第41—43页，第35卷（1920年），第587—590页。路易·阿尔方批评了这位长者的著作，见《历史评论》，第75卷（1904年），第271—285页，对于这篇批判文章，弗拉希作出热烈的答辩，见同书，第86卷（1904年），第137—138页。



[96]
 《实际的代价》（De la Subrogation réelle）1870年以书的形式出版。



[97]
 查理·贝蒙（1848—1939年），法国史学家，写了一些英国史和欧洲史的著作。——译者



[98]
 《从2世纪开始直到查士丁尼皇帝统治结束时期罗马诸帝统治下的“财产所有制”》，《罗马法和古代法兰西法中不足成年的时间和财产的历史研究》（1870年）。



[99]
 1870年8月14日到9月27日德军围攻斯特拉斯堡。——译者



[100]
 他在《轰炸后的斯特拉斯堡，1870年10月2日至1872年9月30日》（1873年）叙述了这个委员会的活动。



[101]
 法国记者和政客（1811—1883年），《法律史评论》的始创者（1855年）。——译者



[102]
 屈扎斯：《古文难字字典作者和巴托里派》（1883年）。贝蒙教授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把下列著作表列为罗马法类：《达尔居斯特勒青铜牌。公元1世纪矿山管理研究》（1879年）；《中世纪罗马法史的批判研究》，附未出版的原文（1890年）；和《9至11世纪法典中的罗马法》，见《腓丁杂录》（蒙彼利埃，1908年）。



[103]
 《凯塞伦诺先生的法兰西法格言》，附爱德华·拉波莱写的一篇关于作者的生平和著作评介和一篇J.弗拉希写的凯塞伦诺著作合理的书目提要（1883年）；《有关11世纪传统赋税和徭役起源的注释和文献资料》（1882年）。



[104]
 《爱尔兰土地制度史》（1883年）；《约纳坦·斯威夫特，他在爱尔兰的政治活动》（1886年）；《爱尔兰地方政府》（1889年）；《爱尔兰政治史上的各种见解》（1885年）。



[105]
 俄国驻维也纳及丹麦大使克律得涅伯爵的夫人（1764—1824年）。1802年，伯爵死后，夫人在欧洲各国宣传，俄皇亚历山大受其影响，促成神圣同盟的组织。——译者



[106]
 关于原始社会制度，参看他的著作：《原始社会制度》；《兄弟共妻和家族起源》（1900年）；《诗歌和人类社会制度史上的象征主义》（1910年）。



[107]
 《俄罗斯一位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1894年）。



[108]
 《卡勒底人的集体所有制和汉谟拉比法典中的假军事封建制》（1907年，参看《历史评论》，第95卷，第309页）；《汉谟拉比法典和古代迦勒底人原始财产制度》（1907年）。



[109]
 《柏拉图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1908年）；《民权和妇女的政治选举权》（1910年）；《萨立，战士和政治家》（1911年）；《托马斯·莫尔和乌托邦》（1912年）。



[110]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1822—1910年）。——译者



[111]
 法国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1827—1910年），法兰西学院凯尔特语言和文学教授。



[112]
 《贵族制度》（1886年）；《邑的起源，封建采邑和骑士制度》（1893年）；《政治上的复兴，国王和诸侯》（1904年）；《地方民情。它们与法兰西国王的关系》（1917年）。1920年第5卷付印。



第五十二章 英国19世纪的制度史家



在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制度史一直是个幼雏。法德两国遥遥领先。迟至1904年还有一位作者在《评论季刊》上发表文章，哀叹英国制度史这么大的部分都让德国学术界包办了。英国的制度史写作可以说是哈兰 
 

注



 的《从亨利七世 
 

注



 即位到乔治二世 
 

注



 逝世的英国宪法史》（三卷，1827年）开的头。但直到垦布尔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于1849年出版后才算有了一个有指望的开端。这部书记述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社会制度是信得过的。垦布尔是一位不知疲倦地研究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的出色学者，曾在德国，特别是在雅各·格林指导之下进行研究，他能顺利地阅读德文。他在英国早期几乎所有制度中，都找到起源于日耳曼的痕迹，只有教会制度例外。把早期日耳曼制度史家的试金石玛尔克引进英国史家的正是垦布尔。 
 

注



 帕尔格雷夫反对垦布尔的看法。他坚持的说法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以后，罗马对英国各种制度的影响继续存在下去；他是西博姆 
 

注



 时代以前英国罗马派第一位伟大学者。但罗马派并未兴旺起来，而日耳曼派的学说却在福礼曼和约翰·理查·格林的一些著作中获得成功。他们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较小的一些名家极其倾向日耳曼派。

斯塔布斯对中世纪各种制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看法最为广阔。他在一篇业已成为史学界典范的序言中写道：“不经过一番努力，是不能精通、很难钻研制度史的。构成写一般历史的魅力的东西如那些传奇式的事件或生动如画的一些情况的组合，在写制度史时几乎提供不了什么，人们探索真情实况时内心需要的那种引诱，制度史能拿出的也极少。但对那些有勇气钻研这一门的人们说来，它却有很高的价值和持久的兴趣。制度史的各个分支都提供有规律地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原因和结果，而且有无数事例说明制度的生命的连续性，对这个生命连续性的认识必然使读者能亲自把握过去、正确地判断现在。因为现在的根子深深扎在过去之中，而且过去的任何东西对于愿意知道现在怎样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人来说，都不是已经死亡的。
 ”

前已提及的斯塔布斯的《英国宪法史》（三卷，1874—1878年）在大西洋两岸说英语的学者当中简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纪律。这位英国惠芝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以致在后来那些年里由英法两国学者修订补充以后的他那三卷书迄今仍然是已出版的英国宪法史当中最伟大的一部。斯塔布斯并没提出什么学说，也没证明什么原则，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事实正确理解。 
 

注



 斯塔布斯为英国学者开辟的是一块几乎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指给人们意想不到的丰富的手稿资料，为研究学问的严格方法提供了一个榜样，在后来的学者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斯塔布斯以后，英国制度史的发展是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史，法律史，还有社会和经济等问题。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大争论仍然在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之间进行。在历史地处理中世纪社会这方面，封建制度和领地制度（manorialism）之间的区别仍未被看出。直到德国的亚诺尔德 
 

注



 和尼茨施 
 

注



 ，法国的库朗日以及英国的梅特兰和维诺格拉多夫动笔时，这个问题才开始明朗起来。在他们动笔以前，人们都把采地比作土地使用权，这个类比是错误的。领地被认为是最低的封建单位，而现在知道它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单位，至于政治性质，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偶尔有一点。

对于早期英国诸制度的性质的了解，由于亨利·梅因爵士（1822—1888年）提出了比较方法而获得很大帮助。 
 

注



 正如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 
 

注



 所说，梅因“无异于创造了法律博物学”。1852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四法学院 
 

注



 罗马法和法理学首席高级讲师。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法》（1861年），这部书说明他对风俗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有明确概念。后来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谈到这一点时说：“利用梅因留给我们的手段进行工作，最后的结论总是会被发现的，不论发现的时间是早是晚。” 
 

注



 他体会到法律经常变动，而且他把类似达尔文在生物学方面刚刚公之于世的巨大发现——进化论的原理应用到人类制度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861年梅因被任命为麦考莱任职过的印度议会法律顾问。七年后他回到英国，被任命为刚刚在牛津大学设立的基督神体学院法学教授（1869年）。他把在印度期间积累的知识写成一部《东方和西方的村社》（1871年），书中他把19世纪印度存在的一些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国的制度进行类比。他这部书里有一句话说，要想在英国使历史的和哲学的法学昌盛，有两种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印度的知识和关于罗马法的知识。前者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是古代习惯和法律思想那些可以证明的种种现象的巨大博物馆；罗马法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把这些古代习惯和古代法律思想和我们今天的法律思想联系起来。” 
 

注



 他以自己的 13篇论述《早期制度史》（1875年）的讲演开辟了一个新园地。在某些方面这部书是他的《古代法律》的续编。仍然用的是比较研究法；但这一次梅因把许多篇幅用于论述英国学者在布列洪（古代爱尔兰）的法律的译本中发现的关于立法和社会史的新材料以及印度的神圣法典方面。他对原始的亚利安制度和原始的爱尔兰制度之间那许多类似之处的阐述是很古怪的。 
 

注





梅因从牛津转到剑桥时被选为三一学院院长（1877年）。他在牛津的基督圣体学院教授职位由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接替。《论早期法律和习惯》是梅因在牛津讲的一些课和发表过的一些论文汇编的修订版，其中在玛克斯·米勒教授监督下翻过来的东方圣书，提供了讨论的材料。但梅因的任何著作都没有他的《人民政府》（Popular Government
 ）（1885年）一书销路广，他在这本书中想把历史方法运用到各种政治制度方面，因为他过去就曾研究过各种私法和制度。这部著作触犯了许多读者，他们把它解释成对民主政治的攻击。 
 

注



 然而，梅因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依然是他的《古代法律》，这本书读起来像文学作品，也像哲学。梅因主要关心的是文明的起源，他把立法史上丰富的材料当作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来估价的。他的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结束了奥斯丁 
 

注



 实证主义法律学派的统治。弗雷德里克·波洛克在接替梅因的牛津大学教授职位十年后说：


梅因……不会因为近代学者努力钻研、机智新颖而变成陈腐，正如孟德斯鸠不会由于拿破仑的立法而过时一样。某些事实将被纠正，某些思想的顺序和比重将有所变化，新的困难将要求新的解决办法。有用的知识将尽到其应尽的职责，时机一过，即被遗忘；但在一切真正的天才中也许有一种艺术的色调；梅因的天才并不是仅仅有些艺术色调，而是杰出的艺术的天才；而艺术则是不朽的。 
 

注






在封建制度中，各种成分——罗马、日耳曼、凯尔特——的比例问题直到1872—1873年间才引起较大的注意。1872年梅因的《东方和西方的村社》出版，1872年斯塔布斯的《英国宪法史》第1卷问世，这卷书使毛勒和惠芝关于日耳曼玛尔克，其政治性质、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学说全部具体化了。七年后登曼·罗斯来到牛津时，竟敢和毛勒甚至和斯塔布斯唱反调，真是可恶，于是“人们当即严加指责，这竟成了牛津的假日”。 
 

注



 1883年弗雷德里克·西博姆的《英国村社》（English Village Community
 ）断言，从英国有史之初，许多农村都是“在领主统治下的农奴村社”（序言，第11页），而且似乎从来都未曾有过自由，从而使登曼·罗斯的论点得到了支持。情况或者是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带着农奴跟自己一起渡过海峡，或者是罗马的奴隶庄园制度在英国的残余仍有足够的力量毒害日耳曼自由村社。这两个结论中任何一个都是当时英国历史家十分厌恶的。

但是，弗雷德里克·西博姆（1833—1912年） 
 

注



 开始对由于福礼曼和格林的提倡而存在了很长时期的德国浪漫派观点作出反应。西博姆属于英国那个独特的银行家和商人集团，这批人卓越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也得到值得羡慕的名声，其中有乔治·格罗特、约翰·卢伯克爵士（艾7夫伯里爵士）、沃尔特·白哲特 
 

注



 和托马斯·荷治琴；西博姆也属教友派，而且他的宗教信仰甚深。他父亲是瑞典后裔。他童年时代就曾看到西区 
 

注



 用手织机的工人们反对采用机器而进行的斗争；尔后他一生都关心下层阶级的经济情况。亨利·梅因爵士讲的一些课开始激起他对历史的兴趣。他在哈福德郡北部的希钦镇定居后，在地方上开银行，后来当了地方官。

他第一部有名的著作《牛津改革者》（1867年）描绘了科莱特 
 

注



 、伊拉斯莫斯 
 

注



 和莫尔 
 

注



 等人的影响。接着出了一部《新教革命时代》（The Era of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1874年）。但西博姆作为一位学者的名望是从《 英国村社》（1883年）一书得来的，他为写这部书花了15年进行刻苦钻研，在中世纪英国经济史研究上，他这部著作是个里程碑；虽然西博姆这篇谦虚的“文章”里提出的东西并不是全部都没有受到挑战，但它仍然是一位大师的贡献。他在1865至70年间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考察了过去英国人口的历史背景，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维持人口的那些经济组织形式上面。在希钦镇周围的乡间他仍然可以找到在英国农业上占支配地位达一千多年的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
 ）的痕迹。他的新作品把这种村社耕种形式，连同它的强制性和条地交叉的坏处，追溯到领地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和传统看法分道扬镳了，从已知情况论证未知情况，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甚至罗马时代。他得出的结论是：领地制度在罗马庄园（villa）中就已经存在了。西博姆在英国作的工作和库朗日在法国作的工作时间相同，虽然他们依据的资料不同，但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西博姆在凯尔特成分这个题目上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他调查了威尔士和凯尔特其他地区那些分散的家宅，以及英国内地共耕制的遗迹。在威尔士他还碰到各家族联合实行共耕的现象。他的《威尔士部落制度》（1895年）一书企图彻底查明中世纪这类组织中的特点或变态。 
 

注





《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中的部落习惯》（1902年）不如前两部著作好，但也属于这三部互相联系的著作之一。《习惯的耕地》（Customary Acres
 ）（1914年）是论述土地测量的连续性和类似论题的未完成稿，是他死后才出版的。他一直工作到最后那次病倒，据说他就像在他未完成的著作中描写的农民那样，是在“犁自己的畦头未耕地”，“在艰难地呼吸着接近自己的目标”。用维诺格拉多夫的话说：“对寻求真理的人说来，这是一个美妙的目标，象征着追求光明的永恒努力，赏给我们中间最优秀、最纯洁的人的目标。”

保罗·维诺格拉多夫（1854—1925年） 
 

注



 不是英国人，而是在德国研究班受过训练的俄国人。他父亲是莫斯科一所学校的校长。维诺格拉多夫16岁就进了莫斯科大学，当时这所大学正在兴旺时期；他参加了革利埃讨论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班，并以一篇论述墨洛温时代地产的光辉论文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他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他得以在柏林大学上了一年，在蒙森和布龙内尔 
 

注



 的研究班里学习（1875—1876年）。他把自己一生在学术上受到的主要鼓舞归功于蒙森；他从布龙内尔那里授受了日耳曼法律教育；在波恩大学听了社斐讲希腊史。对德国的访问只不过是他多次出国旅行当中的第一次；他这些旅行再加上他那杰出的语言天才，就使他成了一位彻底的世界性的人物。 
 

注





1877年他开始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从法律方面论述释放奴隶这个中世纪题目的。他的第一部著作（1881年）是一篇论述意大利封建制度起源的文章。由此看来，他对法律的兴趣早就很明显了。两年之后，他来到英国，在公共档案局和英国各大图书馆工作了15个月。1884年这位外国人打开了英国学者的眼界，使他们看到被他们忽视了的宝藏。他写给《雅典娜协会杂志》（1884年7月 19日）那封著名的信里宣布不剌克顿 
 

注



 的笔记已被发现；并在一次偶然的会晤中他使急切寻找法律史资料的梅特兰第一次进入英国那些案卷储存库，把锁在里面的辩护卷宗一览无余，从而复活了业已消失了的生活和社会。 
 

注





1884年维诺格拉多夫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并在大学先后晋升为临时教授和正教授（1887年）。他忙于撰写一本论述英国土地占有权的著作，并为《社会史和农业史季刊》写稿。他写了一本供教学用的《世界史教程》，起草改组中学制度的方案，还当了莫斯科市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后来他在牛津任教，也表现了同样的热忱。维诺格拉多夫的自由主义思想注定要和莫斯科的反动政府发生抵触。他觉得无法继续教下去，就在1901年辞职。1903年他接替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在牛津圣体学院任法学教授，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925年去世。

维诺格拉多夫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讨论中世纪英国社会和法律。另一类更为严格地撰写法律原理。许多读者不知道《英国农奴制》（1887年）最初是用俄语写成出版的，直到五年之后的1892年才以英文出版。他这部书是对中世纪英国农奴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种新探索；维诺格拉多夫熟知另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史和另一种村社构成，从而使他这部书得益不浅。这部书的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被梅特兰热烈欢呼为“为英国立法史所作的最最伟大的贡献”。它研究的是农奴制的法律方面。这篇文章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那些结论，批驳了西博姆等作家的主张，即从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奴役的土地租用制这个观点。文章说早期英国的自由村社是农业的，是源于日耳曼的，而不是政治的、由罗马组织的村社。诺曼封建制度以及诺曼征服后的混乱改变了一些自由土地所有者的状况。西博姆反对他那些推论，但承认征服之后头两个世纪的农村图景是很高的成就。 
 

注



 他的第二篇论文讨论采邑、村社和敞田制。这部书很有价值的一部分是介绍历史写作方法的那篇序言，维诺格拉多夫在这篇序言里估价了前辈作家的贡献。他把英国作家和在萨焚宜和耶林 
 

注



 鼓舞下在大陆上出现的许多伟大的学者列在一张名单上，从而把英国的岛国褊狭头脑有礼貌地轻轻一推，迫使他们对自己论据的估价作出一定的修正。 
 

注





当维诺格拉多夫下笔写他的第二部著作时，他早年碰到的那个大问题已经变成人们忘怀的事了。这个问题就是：立法对农业社会的发展究竟能影响到多大程度？英国农奴和他自己的俄国那种活生生的联系业已停止，因为他的祖国已被一个反动政府窒息了。但梅特兰、朗德和西博姆等作家仍然继续耕耘这园地。维诺格拉多夫在《庄园的发展》（Growth of the Manor
 ）（1905年）中把已经做过的工作列了一张清单。他这部书是根据他那些讲演写的。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协调各种论点、各种材料的能力之大，真无愧为一位大师。书中充满了“稳妥的、有广泛根据的概括”，它最好的特色是把庄园在中世纪国家中所占的地位描绘得一清二楚，这个地位和古代城市公社（civitas）类似。他着重强调了凯尔特影响， 
 

注



 再次向英国学者提出警告说：虽然庄园是清一色的英国制度，他们也不能忽视对法国庄园主和德国庄园主的研究。

《11世纪的英国社会》（1908年）中有两篇文章比前述作品写得更加精细，更有独创性。在这部书里，维诺格拉多夫重新研究了《末日裁判书》以及11世纪其他重要资料，他把 11世纪说成是“英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这部书很难读懂，但专家们认为它有价值。作者把形成这个时期英国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因素——凯尔特、撒克逊、丹麦、诺曼诸因素收集一起，描绘出比任何前辈作家都详尽的一幅11世纪社会图景。

维诺格拉多夫许多较短的作品对中世纪社会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他的《剑桥中世纪史》里许多篇章扫视4至12世纪这几百年，举例说明了他对罗马法和早期中世纪史许多资料的健全知识。 
 

注



 《登柏 
 

注



 的荣誉调查》（Survey of the Honour of Denbigh
 ）一书（1914年）是他和法兰克·摩尔根一起为英国研究院合编的，它作为英国和威尔士边疆一带的调查是重要的，对研究威尔士部落法也一直很重要。在《雅典娜协会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不剌克顿笔记的文章前已提及，他的论文“不剌克顿的原文”是它的续编。 
 

注



 梅特兰说：维诺格拉多夫“在几个星期以内学到的不剌克顿原文比塞尔登 
 

注



 去世以来任何英国人知道的都多”。他还仔细编辑了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那些年鉴，这表明他非常熟悉复杂的程序。鲍威克教授曾说，他运用14世纪法律词汇就像当时一位开业的律师，而不是数世纪之后的一位历史学者。但另一方面，他对那个时期以后的英国近代法律就很不熟悉了，因此，他不能像梅特兰那样看到在后来几个世纪变得重要的那些因素。忽视他的小册子《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法》（1909年）的学者极少，因为这本小册子是“用英文写的这类书中唯一未过时的权威之作”。在书中他把大陆上进行的那些研究也介绍给英国读者了。但在他所有较短作品中最有名的是论述《民间土地》（Folkland
 ）的那篇文章， 
 

注



 他在文章中驳倒阿伦创始的流行说法，即，民间土地指的是国有地，从而恢复了 17世纪亨利·斯佩尔曼爵士 
 

注



 的解释，即私人按照民间法律或习惯法占有的土地。

梅特兰死后，维诺格拉多夫代理塞尔登学会文学理事多年（1908—1918年）。他负责指导为英国研究院编写一部《经济和社会史文献》丛书。编辑工作他从来不十分喜欢，但他对《牛津社会和立法史研究》（1—9卷，1909—1927年）却很同情、很重视。这些研究不限于中世纪，而且主要是他的学生们写的，这些文章的质量是维诺格拉多夫在牛津主办的研究班的教学质量的证明；研究班这种制度是蒙森教过的这个学生和布龙内耳的学生介绍到英国大学里来的。

20世纪最初十年以后，维诺格拉多夫那些著作与其说是历史方面的，还不如说是法律方面的。例如《中世纪欧洲的罗马法》，《法律常识》以及《英国百科全书》里面他写的那些讨论比较法理学的论文等。《历史法理学大纲》从未超过前两书的范围。 
 

注



 大陆上任何历史家或律师都没有他那么多关于早期英国历史和英国法律的知识，也都没有他那么多关于大陆的历史和法律知识。 
 

注





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1850—1906年） 
 

注



 被维诺格拉多夫称为最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家，阿克顿爵士甚至更进一步，称他为“英国最能干的历史家”，而当时斯塔布斯、盖得纳和克赖顿都还活着呢。这位受人喜爱的英国史学界的亚力厄尔 
 

注



 身上极其轻松地背着极其沉重的学问，把人们常常认为枯燥而深奥的题目织成轻盈的散文。他生于伦敦，父母都有学问。 
 

注



 他的思想首先被吸引到哲学方面，在剑桥时，受了亨利·西季威克 
 

注



 深刻的影响。但家庭传统却把他带进林肯法律协会（1872年），并于1876年成为合格的律师。承办财产转让证书八年之久；他常说，对研究中世纪文献的人来说这种训练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兴趣已从经营律师业务转向法律史和法学原则方面。他阅读了萨焚宜的《罗马法史》，甚至已开始把它译成英文。斯塔布斯的《宪法史》使他了解到英国档案局有大量资料等待学者研究。他自学了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方面足够使用的知识，并立下雄心要在英国法律领域里作出萨焚宜在大陆上为罗马法业已作出的贡献。于是他一生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1884年一个星期天他正在徒步旅行时，碰上维诺格拉多夫，后者使他永远脱离了法律实践转向法律研究。梅特兰的第一部著作《为格洛斯特郡提出的请求》（Pleas for the Crown for the County of Glousceter
 ）（1884年）就是献给维诺格拉多夫的。

梅特兰这部著作，以及他作为一位律师的业绩，使他被推选为剑桥大学英国高级法律讲师（1884年）。这个职位是新近才设立的。四年以后，他晋升为讲授英国法律的唐宁教授 
 

注



 （1888年）。剑桥大学享受他讲学达22年之久。他这个职位使他有不少闲暇从事钻研和写作。尽管他身体很弱（这情况常常迫使他去南方过冬），但他在56岁未尽天年就去世以前，仍然完成了很多著作。 
 

注





梅特兰以“为什么英国法律史没有人写”为题的就职后第一次讲课宣布他的目标，并向同事们提出呼吁。他想看到一部既科学又富哲理的历史，从原始时期写起，包括有关英国民族的一切：经济、政治、立宪、社会和宗教生活等等方面。 
 

注



 因为没有人能够单独担任这项任务，于是梅特兰就发起组织塞尔登学会（1887年），其目的是出版英国法律史方面的资料。这套丛书里边由他亲自执笔的八卷的那些序言表现了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精彩的文笔。

1887年，梅特兰的《不剌克顿的笔记》也问世了。维诺格拉多夫在《雅典娜协会杂志》上发表的那封信，曾假定英国博物馆里一件手稿就是这位伟大的中世纪法律家为他的《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收集的材料。梅特兰把这部手稿编成三卷，并肯定了他这位朋友的精彩设想。在一篇序言中他解释了这位13世纪的学者大致是如何工作、如何从官方辩护卷宗中摘录材料的。

梅特兰现在正迅速地连续地出版各种原著和修订本。其中第一种是《不剌克顿的笔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德华二世年鉴》（写到1310年），《末日裁判书及其他》（1897年），《集镇和自治市》（1898年）和《英国教会中的罗马教会法》（1898年）。 
 

注



 梅特兰讲的东西已成为宪法史本身结构的组成部分。 
 

注



 他的《爱德华一世以前的英国法律史》一出版立刻成了它记述的时期权威性的著作。梅特兰和波洛克主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法律主要是条顿式的，而凡是受罗马影响显著的东西都是在诺曼征服以后由法兰克人传来的。《末日裁判书及其他》是从未知到已知的逆转推理的一部杰作。在这部书中梅特兰争辩说，在诺曼征服以前，（英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农奴庄园制，但有若干种占有土地的类型和许多自由农民。这部书包括三篇文章：第1篇论述《末日裁判书》本身的情况。第2篇论述诺曼征服前夕的英国情况，第3篇探讨“海得”（hide） 
 

注



 一词的含义，这个问题表面上好像是个纯技术性问题，但实际上它带有根本的重要性。梅特兰指出，在11世纪，庄园不会有面积上的意义。“庄园是一所要交税的房子”，即一个税收单位，主要地并不是一个农村或一个农业整体，而是一定土地及其占有者应缴一笔总税的地方。这个定义关系到过去那个争论，即，英国人民是像西博姆和阿什利所说的那样开始是受奴役，而后才上升到自由地位的呢，还是像福礼曼、格林等人所说的那样从原先的自由地位下降的呢？按梅特兰的说法，《末日裁判书》中的“庄园”一词既不是指农奴制，也不指管辖范围，“庄园”是政府定出的一个税收单位；农村和庄园并不等同，一般都是没有领主的农村 
 

注



 。朗德反对梅特兰给“庄园”下的定义，这个定义从那以后便不再发展了。 
 

注



 在罗马派和日耳曼派的斗争中，梅特兰作为一位“温和的日耳曼派”加入论战。 
 

注



 他写道：如果我们作出结论说英国到处都是罗马“庄园”的话，我们也必须从比德的文字中得出英国到处都是波斯的总督区（satraps）这样的结论。一位评论家宣称：“我们说末日裁判书已全部被揭示出来，这话诚然并非十分充分，但他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已经被揭示出来了，这话并非过分。” 
 

注





在梅特兰的《英国教会中的罗马教堂法》（1898年）一书中，他证明在宗教改革以前罗马教堂法在英国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是无可争辩的，并驳斥了甚至得到斯塔布斯支持的英国教会下述观点，即认为教廷法规仅仅在英国教会接受并与英国传统不相抵触时才是有效的。梅特兰证明英国的教堂法学家经常把教廷的法令看作必须遵守的东西，而且不承认有这种自由决定的权力。

梅特兰翻译的吉尔克 
 

注



 的《中世纪政治学说》（1898年）表明他的心胸从来都不褊狭。他很关心法人社团的性质，并成为吉尔克“唯实论”学说的战士，即主张一个法人团体并非虚构而应按一个真实的人对待。

梅特兰尊重他自己作为一位历史家的职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写历史是有点类似宗教的行为。” 
 

注



 开始时他就有这样的信念：撰写历史对法律将有新的阐明；他宣称：“仅仅研究中世纪的社会经济或法律本身都不会得到益处。” 
 

注



 他不像律师那样尊重形式和权威，也从未仅仅因为某种制度古老就为它辩护。哈斯金斯说，他有“一位伟大历史家那种对证据的敏感、光辉的洞察力、生动的想象力和对人类的同情。他认为法律史并不是某些形式的历史而是思想的历史”。 
 

注



 他厌恶梅因那种所谓比较法理学的方法，但并不忽视类比的价值；他还从大陆上研究制度的那些最好学者身上吸取了有益的东西。 
 

注



 作为历史家，他是既能分析又能批判，既能综合又能建立一家之说的大师。他把这一切优点综合起来，就形成他那几乎无与伦比的文风。 
 

注





英国史学界也有自己的一些女学者，其中玛丽·贝特森（1865—1906年） 
 

注



 颇为杰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的这个女儿是从克赖顿那里得到鼓舞的。她的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论述“修道士和世俗牧师教规”的一篇文章； 
 

注



 后来克赖顿希望她写一部寺院生活史，但她却改写英国城市这个题目。1891年她和梅特兰合作编辑了一部剑桥城市特许状，还为莱斯特 
 

注



 的市政案卷编写目录。她最成熟的著作是《城市风俗》（两卷，1904—1906年），她这部书是对英国法律史的不朽贡献。

“曼彻斯特历史学派”是已故托马斯·弗雷德里克·都特（1855—1929年）和詹姆士·退特创立的。都特 
 

注



 是牛津毕业生，在他所有的老师中，他受益最多的可能是斯塔布斯。作为巴力奥尔的牧师，斯塔布斯曾招收少数学生进行私人教育，都特便是其中之一。都特在威尔士圣大卫学院任教九年。他钻研威尔士地方史，曾为洛（Low）和普林主编的《英国历史词典》和《本世纪名人录》撰写许多篇文章，从中学到方法和文献学知识。 
 

注



 从1886年起，他就成了《民族传记词典》一位多产的撰稿人。 
 

注



 1884年，他在《威尔士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威尔士各郡”的极好文章。他很想写一部记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一部大部头史书，但一直未能如愿。

都特35岁时，受聘担任曼彻斯特大学历史教授。 
 

注



 他的前任A.W.沃德爵士 
 

注



 教的也是英国文学，并曾在该校大力促进历史研究工作。都特以全副力量投身于学院生活。他是一位“健康的随机应变者”，提醒他的朋友们注意“壶里的水正在旺火上沸腾”。 
 

注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主要是由他创办的。他引以为荣的是该社出版的历史丛书（截至1930年1月已有55卷）几乎三分之一都是他教的学生写的。

都特在曼彻斯特大学的最初12年里写了大量文章，主要是替《民族传记词典》和《剑桥近代史》写的。除收入麦克米伦出版社的《英国12位政治家》丛书里的那篇简短的爱德华一世本纪（1893年）（据说他这部书是他全部著作中最完美的一部）之外，在较早些年里，他写的主要是教科书。他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表明他正在为应邀给亨特和普尔二人主编的《英国政治史》丛书（1216—1377年）写的一卷书作准备，这部书很有分量。

都特平生写的那部巨著是在评论尤金·代普雷教授论述英国御玺 
 

注



 的著作中发展起来的。 
 

注



 这部书使他看到研究英国外交行政之间的密切联系。都特感到惊奇的是，“御玺文书原有的重要性，它的权威竟然和大法官起草的更正式的文书平起平坐，有时竟然几乎是互相抗衡”。 
 

注



 结果他就写成了这部巨著《英国中世纪行政史重要诸章：藏衣室、寝宫和御玺》，共6卷。 
 

注



 斯塔布斯仅仅偶然提到过藏衣室，而且一次也没暗示过寝宫。都特发现藏衣室和寝宫常常经管巨额公款或地产，在国王和诸男爵之间的冲突中占重要地位。到 1913年，他在福特讲演中指出， 
 

注



 被人们轻视的爱德华二世统治的永久意义就在于争夺控制宫廷办公室的斗争引起的那些行政改革。在1327年以前这些单位是独立于财政部和大法官法庭的；在1340—1341年那次危机之后，一种统一的内政机构才开始生效。都特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这些宫庭部门在宪法上的重要性。而且他还是“在斯塔布斯和梅特兰之后唯一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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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参看《F.W.梅特兰文集》，第1卷，第480—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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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士·退特，《托马斯·弗雷德里克·都特》，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5卷（1930年），第78—85页；《托马斯·弗雷德里克·都特文集，附回忆录和书目提要》（曼彻斯特，1932—1934年，三卷），第1卷，第1—24页有一篇再版的F.M.鲍威克的回忆录，见《英国研究院纪要》，第15卷（1929年），第491—518，27—44页，有注释和他的生平，一篇死者传略，《都特教授，一位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刊登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9年，第21页；并参阅 V.H.高尔布来兹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20世纪补编（1922—1930年），第845—848页。



[67]
 L.C.散狄斯编（伦敦，1887年）。都特写了史学家阿里孙、巴克尔、福礼曼、夫鲁德、格林、格罗特、基佐、哈兰、刘易斯、麦考莱和斯塔布斯等人的传记。



[68]
 他的文章见第3—24卷（1885—1890年），这些文章可以充满一卷。大多是有关威尔士的论题。他继续投稿至1910年。



[69]
 当时的欧文学院，后来改为维多利亚大学。



[70]
 英国历史家（1837—1924年），著有《英国戏剧史》（1875年），《德国史（1815—1890年）》（1916—1918年）等书。——译者



[71]
 关于他对曼彻斯特和教育事业更大的意义不能在这里讨论。参看《T.F.都特文集》，第1卷，第8—9，39—44页。



[72]
 御玺亦称小玺，国王用于次要公文上的印鉴，表示已得国王同意；国玺亦称大玺，用于重要的公文上。——译者



[73]
 《英国历史评论》，第23卷（1909年），第 556—559页。



[74]
 他的话见原来的评论，上边引证处。



[75]
 第1、2卷，1920年；第 3、4卷，1928年；第5卷在他死后的1930年；第 6卷附索引。



[76]
 扩大为《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在英国史上的地位》。



[77]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7年，第320页。



第五十三章 制度史家：城市起源问题



正如封建制度的起源和性质吸引了19世纪中叶制度史家最大的注意那样，中世纪城市起源的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比任何其他问题引起他们的兴趣都大。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写这个题目的著作比写封建制度的著作还多，当然它也是大众更有兴趣的一个题目。19世纪的民主思想认为它在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史学中引起共鸣。 
 

注





正当 1820年浪漫主义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奥古斯丁·提埃里主张城市公社革命的真正根源要在“自发的起义”中寻找。 
 

注



 在对 1789年记忆犹新、在 1830年与1848年的雄心壮志激荡中的法国，这个学说非常流行。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结论业已作出：在城市的发展史上，起义是例外而不是常规。 
 

注





和把法德两国历史学者分成两个互相争论的阵营的封建起源问题不同，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业已证明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几乎没有两位作家意见一致。史料的数量和种类几乎是无限的，民族的偏见有时把阐释歪曲或把事情混淆。多年来，这个争端使德法两国学者疏远，以致德国学者不知道法国史学家正在干什么，而法国历史家也不知道德国学者在同一题目上写了些什么东西。 
 

注



 今天，在封建制度的起源和形成上虽然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但在城市起源这个问题上仍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19世纪初，史家一致认为中世纪的城市是罗马城市的直接后裔，尽管遗迹大多残缺不全，连续性也已破坏。这是18世纪杜波 
 

注



 的意见，萨焚宜的《中世纪罗马法史》和法国普罗旺斯文化史家累努阿 
 

注



 都赞同这个意见。所有这些作家在推理上都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们被词汇上一个虚假类比蒙蔽了。因为中世纪的城市官吏和行政机构常常称为执政官（consules）、库里亚（curia）和元老院（senatus）等等 
 

注



 ，于是他们就推断罗马城市（municipia）持续到中世纪。

第一位反对“罗马说”的历史家是爱喜浑，是他最先提醒人们注意领地法（hofrecht）在市民阶级形成中的影响。 
 

注



 这就削弱了“罗马说”，不过他并没有充分发展他的论点。30多年后，哲学家黑格尔的儿子卡尔·黑格尔在他的《意大利城市宪政史》（1847年）一书中彻底摧毁了“罗马说”整个大厦。小黑格尔在这部名著中的论据是：如果中世纪城市起源于罗马的学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的证据在意大利城市史上一定会比任何其他城市史更多。但他并没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任何意大利城市作为一个政治组合或法人社团能够溯源到罗马时代。所有的城市，甚至罗马城本身，完全是起源于中世纪。 
 

注





“罗马说”的破产造成的真空很快就被种种其他新学说填满。这些新学说的创立者大多数是德国人。1831年维耳达在《中世纪的基尔特 
 

注



 组织》一书中论证说，延续了许多世纪的古代德国“保护性的基尔特”乃是中世纪城市的核心。但中世纪有多种多样的基尔特。没经过多长时间，差不多每种基尔特就都有了自己的辩护人。这些“基尔特学说”中最为流行、似乎也最言之成理的是主张早期商人基尔特就是第一批中世纪城市核心的那个学说。小黑格尔在维耳达之后不久撰写的文章中，顺便证明了“基尔特学说”对意大利城市不适用，1890年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格罗斯 
 

注



 在《基尔特商人》一书中证明“基尔特商人的影响不是在城市结构的起源上，而是在其发展上表现出来的”。基尔特出现在城市兴起之后
 。更糟糕的是“工业学说”，即认为第一批中世纪城市的核心是某种形式的工业基尔特。在这个问题上也已有人指出：工业基尔特的兴起是在商人基尔特之后
 。

G.L.丰·毛勒 
 

注



 在他的名著《玛尔克、农舍、村落和城市组织史导言》（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 und Stadtver f assung
 ）（1854年）中曾详细论述的“玛尔克学说”是大大超过其他学说、最为流行、最为经久的城市起源学说，大多数英国历史家都接受，甚至少数法国历史家也接受了。毛勒是玛尔克或日耳曼自由村社土地公有制学说的提倡者。 
 

注



 “玛尔克学说”与1848年左右的德国社会理想非常和谐，因而有许多热情追随者。迟至1887年，丰·柏罗 
 

注



 的《德国城市组织的起源》仍然支持这个学说。

在毛勒的著作出版的同年，威廉·亚诺尔德的《德国自由城市宪政史》也出版了。这部著作提出一个新方针，因为他把自己的范围只包括中世纪德国某些自由城市：科隆、美因茨、斯拜尔、沃尔姆斯、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雷根斯堡，这些都是教会城市，他并不认为，对这些城市是正确的东西对其他德国城市也一定正确。亚诺尔德首先提出“豁免学说”，即把所谓“鄂图特权 
 

注



 ”的势力看成城市起源的种子。鄂图一世为了推行他拉拢诸主教反对德国大贵族的政策，曾恩赐他们大批市场权、税收权、铸币权和豁免权。就这些和其他许多教会城市而论，亚诺尔德的论证是带有结论性的。1872年胡斯勒的《德国城市组织的起源》一劳永逸地摧毁了“玛尔克说”，捍卫了亚诺尔德的学说。但是这个豁免说并未广泛被接受。关于S.雷歇尔的《市场与城市》（1897年）一书中所主张的市场法学说也可以这样说，他这部书在这部分德国学者中受欢迎，但其他学者则表示怀疑。 
 

注



 在法国，于佛林在他的《论市场法与集市法》一书中介绍了这个学说。不论在德国或法国，市场法说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注





一种变相的市场法学说，即所谓“市场法象征学说”（Weichbild），是莱比锡大学法律教授路德福·索姆在他的《德国城市组织的起源》（1890年）一书中提出的。索姆论证说，在教会领地上兴起的城市里的市场上的十字架，和世俗领地上兴起的城市的市场上矗立的查理曼的勇士罗兰的塑像都是市场和平和市场法的象征，城市行政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甚至在德国学者当中，特权说和市场法说也受到怀疑。第一种学说作的论断过头了一点。 
 

注



 应当记住，在市场法学说中，中世纪早期的庙会（市场）都是每年一次或者最多每季一次，并不是永久的连续不断的。而且，大多数市场都属私人业主所有，并由他们的权威控制。说市场是城市产生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仅仅人口的增加，工商业范围的扩大，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项法律原则，来说明私人的免税或特殊的管辖权如何才能转变为由迄今不自由的农民突然变为市民阶级构成的管辖权。

1859年威廉·尼茨施 
 

注



 开辟了新园地。他放弃了在任何法律认可中寻找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努力，设法说明许多中世纪城市，至少是在德国那些城市，是从封建村社产生出来的。他的《管理人员与等级》一书论证说：在王室领地上或封建领地上兴起的城市中，后来市政的核心就是由封建领主的奴仆组成的管理人员集体；城市产生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城市最早的官吏。这个学说也似乎合理，但不能证实。 
 

注





城市起源的“驻军说”为很多人接受。捕鸟者亨利于919—936年在撒克逊建立设防和驻兵的堡垒（Burgwärde）以防御匈牙利的袭击；老爱德华（901—925年） 
 

注



 为了保护中部地区免受丹麦蹂躏，在英国也建立了五个堡垒：莱斯特、诺丁汉、林肯、斯坦福和德比;秃头查理 
 

注



 为了保护塞纳河盆地不受北欧人侵袭，在法国也建立了堡垒（castella），我们在里边发现 864年的法令中规定的“守望和防卫”任务，这些堡垒据说就是后来的城市的核心。有人论证，定居生活、商业和工业逐渐在这些受到保护的村社中发展起来，于是城市兴起了。城堡说的弱点是地方性和军事性都太强；从军事统治到民政统治的转变难于解释。在英国，梅特兰阐述过这个学说。他认为大多数诺曼征服以前的市镇是国王应军事需要建立的。国王要求大乡绅（thegns） 
 

注



 驻守这些市镇，他们为自己的部下建造了房屋。在国王造成的和平条件下，手工业者聚居在这些村镇里。诺曼征服后，碉堡遍布各地，有驻军的村镇失去其军事意义，但其商业意义保留了下来。 
 

注



 卡尔·史梯芬孙近来把堡垒说和佩朗提出的城市进化的一些学说结合了起来。 
 

注



 堡垒说最多只能是少数城市的起源。

最近去世的两位德国史学家丰·柏罗和科伊特根很出色，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独创性研究，而是因为他们下了很大工夫把有关城市起源的全部学说和事实作了综合。乔治·安敦·雨果·丰·柏罗（1858—1927年） 
 

注



 生于普鲁士科尼斯堡，他个人的背景是普鲁士本地贵族。他经常尽力把概念搞得更为明确，他是一位辛辣的争论者。他的研究很广泛，提出一些重要问题，或提出新的研究方向。他曾在波恩大学在F.丰·贝佐尔德 
 

注



 和M.立特 
 

注



 指导下研究历史，在托马斯·丰·德·哥尔茨和E.纳塞指导下研究经济学。他的学术事业在他在家乡城市科尼斯堡当教授（1889年）时就开始了；1891年他在明斯特大学当教授，1897年转到马尔堡大学，1901年转到蒂宾根大学，他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 
 

注



 大学当教授将近20年之久（1905—1924年）。

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经济占去柏罗很多精力。 
 

注



 他反对中世纪城市的庄园起源说。但他自己的工作并不能认为是最后的；他忽视了他攻击的许多其他权威如卡尔·比赫尔 
 

注



 、施穆勒 
 

注



 、塞利格尔和桑巴特 
 

注



 等人的著作中有价值的部分。在宪法史方面柏罗建立或协助建立了近代德国学派。他在德国宪法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世纪的德意志国家》，这部书只写成第1卷（1914年，第2版1925年）。 
 

注



 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仇视德国的民主政治和共和政府。

弗里德里希·威廉·爱德华·科伊特根（1861—1936年） 
 

注



 生于不来梅，死于汉堡，终年75岁。青年时代，在面对成为一位学者或从事经商的抉择时，他觉得自己缺乏当学者的条件，于是离开学校后就经起商来。从1879年到1887年他在曼彻斯特，在一家德国大公司当代理人。但后来他向妻子提到这个时期时说：“我匆匆赶完我的工作，晚上便陷入这些书籍中。”最后他回到学校，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95年在耶拿取得任教资格，1900年被提名为副教授，1910年在汉堡的殖民研究院（开办于1908年）任正教授。该校特聘他讲授殖民史。1919年汉堡大学创立时，他转到这个大学任教，一直教到1933年退休。他曾在1904—1905年间，在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 
 

注



 任教，但不愿留任。

科伊特根的方法可在他的《德国城市组织起源文献资料》（1895年）一书中看到，他这部书审查了在这方面研究中一系列当时最有意义的那些问题，如城市法庭、市场法规、城市法和城市议会的起源。他列出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拿出他自己的意见，在这样探讨的整个过程中，他都经常列出参考资料和文献。他说他的目的是：


在这项错误根源确可发现的各种见解中，每种见解都是适合的，并表明各个片面的辩护因素是在阐述中一起起着怎样互相补充的作用的。


科伊特根从未离开自己研究的第一个方面，但他有意把自己的工作范围扩大了。他也像他最好的朋友柏罗那样，在关于《职业与基尔特》（Ämter und Zün fte）（1903年）的研究中反对基尔特是从庄园发展起来的说法。但他不是用简单几句话提出自己的学说，而是叙述基尔特在各种动机和条件下的发展。科伊特根片面地宣称基尔特只能在城市法和经济生活中得到解释。他最后一篇文章《德国汉萨的起源和性质》 
 

注



 简单地论述了汉萨同盟，把它描绘成一种商人的联盟，而不是城市联盟；他认为，后来英国和荷兰殖民公司的历史提供了有关现象。

曾在法国一度流行的城市起源学说认为加洛林王朝的地方行政制度，至少在北方，以一种残缺的形式保留下来了，还说从古代斯卡比亚（scabini）或埃希佛（échevins，法兰克城市和百人区的官员）中产生了后来最早的城市官员。这个学说在巴黎东面的努瓦荣的情况中找到了使人惊异的证据，加洛林时代的地方机构在该地似乎继续保留着；因为迟至1237年该地的选举法规仍然保存着和加洛林法令相同的规定。 
 

注



 但看来这种残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阿瑟·纪里（1848—1899年） 
 

注



 的著作事实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讨论中世纪法国都市制度，另一部分是研究外交的。纪里生于特雷武（安省 
 

注



 ），52岁去世。他的父亲和祖父来自马赛，在政府财政部国产税务局任职。从母系上说，他属于克罗德·罗伯约 
 

注



 （一个世纪以前在拉斯塔特城门口被刺杀的法国全权委员之一）家族。他父亲被调到查特斯工作，纪里从查特斯学院来到巴黎进了古文书学院（1866年11月），当时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只爱好博学，结果学生只知浅薄涉猎，而没有积极热情地进行科学研究的雄心壮志。纪里意识到这种缺点，次年（1868年）就在新成立的高等研究学院注册了，在两个学校听课数年之久（直至1870年），后来就只在高等研究学院继续学习（1870—1873年）。在古文书学校时，他是考古学家朱理·启希拉 
 

注



 三四名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虽然这位老师影响了纪里，但他从不认真鼓励学生们从事他自己的专业，也不要学生写论文。 
 

注



 因此，纪里被派往圣奥梅尔城清理档案一事可能纯属偶然，但他这项工作却引起他在古文书学校选择了一个论文题目。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这件事情意义深远。

他在圣奥梅尔的圣母院修士会开始清理档案时，同时开始了自己将来要研究的两个领域。他想编辑这个教会的契据集，发现某些伪造的墨洛温王朝的特许状，那些修道士就是利用这些伪造证件维持自己的权利。他那篇卓越的《圣奥梅尔圣母修道院记录导言》一书使他在古文书学校获得档案古文学家证书（1870年1月17日）；但这部书从未出版。 
 

注



 不过，在纪里这次熟悉了圣奥梅尔城市小政区情况后，就了解到法国整个城市制度的历史仍然是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

纪里在高等研究学院继续自己的研究，属迦柏列·摩诺 
 

注



 首批学生；在他跟老师阅读叙事史原文四年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历史批评。 
 

注



 还接受了在古文书方面最早的训练。这个科目在马比昂 
 

注



 的国土上 
 

注



 早已湮灭无闻，但在莱茵河彼岸 
 

注



 则方兴未艾。摩诺从格丁根的惠芝学派学会了这门学问并把它带回法国。还不妨一提的是，在1873—1874年间，纪里还听了惠芝的另一个学生特维宁的课。

在普法战争期间，纪里有一段时期停止了研究工作，在卢瓦尔第2军中当上尉。退役后，即回到国立图书馆手稿部任原职，1873年在国家档案局秘书处当档案员。第二年就能够把已写完的《圣奥梅尔城及其制度史（至14世纪止）》提交高等研究学院了，甚至在纪里得到“持有证件的学者”这个头衔以前，就在摩诺提议下应聘为度假教师代课了。他讲课十分令人满意，因而为他设立了一个教学职位；1877年他被提名为历史讲师，1892年当了副校长。1878年朱理·启希拉还请他在古文书学校兼任秘书，后来纪里就接替马·拉特里伯爵担任古文书学教授（1885年）。

他在高等研究学院讲课时，人们请他讲讲中世纪法国城市史。他在任教的25年中，以一半时间用在这方面——从1874到1878年间，专教这门课，后来直到1886年大部分时间也用在这门课上。那些认为奥古斯丁·提埃里业已解决了城市起源和发展这个问题的人，从来不知道这位光辉的作家以自己的概括混淆了这个问题，他并没有为下一代的积极发展作好准备。只有在几十个地方档案馆里耐心钻研，并写过许多专论之后，才能把城市史这座大厦的基础牢固地建立起来。奥古斯丁·提埃里那些学说虽然并非完全错误，但都很模糊。而且过于重视因地区之不同或与罗马影响有关或与日耳曼影响有关的那些所谓的各种类型。要把这类谬见查清，需要很长时间。纪里的《圣奥梅尔城史》（1877年）否认路易六世 
 

注



 有“城市保护人”这个头衔，这件事甚至使自由主义学者都大为愤慨。但纪里作学问却很稳健。他年复一年地和他的学生们在模范讨论班上研究法国一个又一个城市的手稿资料，强调这个题目的复杂性，并分派学生仔细分析城市特许状，定出其起源和支派关系，他把自己的假期和小量储蓄都用在进行研究的旅行上，归来时就为新的研究带来新的材料。在考察了北方和比利时诸小政区以后， 
 

注



 就回到法国西部。他那两卷《卢昂 
 

注



 的设施》 
 

注



 展示出该城的法令对整个法国西部和中部的影响。这部书被誉为权威著作，使法国史的一部分面目全新。1885年，他出版了一部有价值的资料汇编，《1180—1314年间国王与城市的关系文献汇编》；两年以后又出版了名为《圣康坦社区起源的研究》的一篇出色的文章作为《圣康坦古代文库》（1887年），第1卷的序言。遗憾的是，后来纪里的城市研究著作就再也没有出版了，这是因为，他研究了法国西部之后，就和他的学生们用了五年多时间（1877—1882年）研究南部、郎基多克、普罗旺斯和中部城市去了，然后又回过头来研究北方各城，从而完成了他的一次巡回。 
 

注



 更为遗憾的是，纪里把他的论题设想得太大，据他的学生斐迪南·罗特证实，他在南部的研究，差不多包罗了那一带整个社会生活。 
 

注



 假如说，纪里并未写出他本来可能写出的一切的话，他那数不清的学生却在他的鼓舞下写起自己的著作来，其中有许多都是从听他那些内容丰富的讲课时开始的。 
 

注





1885年，纪里被聘为古文书学校教授，那时人们认为他是法国城市历史的权威和鼓舞力量。然而两年之后，他却丢开这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并使他的学生们投入古文书学研究。这项重要技术老早就引起他的注意了。从1878年起，他每年把他在高等研究学院的讲话（conferences）中抽出一讲用来讲这门技术。从1887年起，他在两个学校讲的课就差不多全是这方面的了。他那部出色的《古文书学教程》（1893年）至今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出版时（1893年），他就获得哥伯尔大奖 
 

注



 ，三年之后作者就在铭文学院当了教授。这部书大都是他独力写成，因为那些德国专家如西克尔 
 

注



 、菲克 
 

注



 、穆尔巴黑尔等人在后期加洛林和加佩王朝那些统治者的一些特殊问题上帮不了他一点忙。当时大法官法庭已被解散，人们又不遵守制度。德利尔 
 

注



 的研究仅谈到腓力·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唯一能够撰写以前数世纪的人启希拉又把范围写得太广，除了指明所需要指明的东西以外，就没有时间了。古文书学校未能达到其建校目的。在摩诺以后，使法国古文书学复兴起来的，就是纪里了。

由于伯梅尔 
 

注



 的《编年史稿》在德国E.穆尔巴黑尔指导下搞的修订本略去了840年以后法国加洛林王朝的古文书，纪里早在1880年便有了弥补这个缺陷的想法。校对手稿并搜索数以百计的档案馆和文件库的工作由那些自愿的学生分担，但最重的担子仍然落在他们的老师身上。纪里想到编写那部《德国史料集成》的那些人的大量补助金时，常常愁闷地叹惜：他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助手。在12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他把自己的薪金尽量节省，忠实的学生们冒着考试失败的危险进行协助。纪里作为一位有鼓舞力量的教师的有力证明是：1888年有八名学生申请参加为《编年史稿》（Regesta
 ）作准备的艰苦工作，同时每人还要写出一个国王统治时期的和德国《年鉴》类似的编年史。 
 

注



 纪里要完成秃头查理的文献，并写出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在搜集资料方面，纪里规定对风土记方面的研究要依次探讨法国古代每个大主教辖区，而不是按年代次序。这个方法有许多好处，即几位国王向同一个修道院颁发的文书就可以放到一起研究，通过比较了解到有价值的情况，从而可以查出伪造的文件，大法官法庭的发展也可以探索出来。确实，其他方法都不能满足法国文献的特殊情况的需要。

他的学生们的著作比他的著作进展得还快一些，这话并不是对纪里的责难。秃头查理的编年史始终没能完成。 
 

注



 1895年，主编感到责任加重了。这是因为，为了避免使《资料集成》收入加洛林朝诸王所有文件，甚至在法国也必须把已作出计划的《编年史稿》放弃，以包括法国、阿基坦、普罗旺斯—勃艮第诸统治者全部文件经过彻底批判的校订本代替。因为《编年史稿》即使写成，也只是一个文献目录而已。这样的工作需要花多得多的钱，必须由铭文学院主办，因为该院早就作过决定，要出版法国加洛林朝诸王文件。纪里的学生们听到这项光荣工作由一个仅仅在财政上有关系的机关承担之后很不高兴，因为这项工作的重担早在他们自己在高等研究学院时就已肩负起来了。年复一年，纪里都盼望看到自己的工作结束，但他很不喜欢草率从事，于是决定不仅引证特许状，而且一切记述资料都不放过，以便清理每座修道院和主教区的历史，因而他的工作进展缓慢，但很稳妥。他去世时这部巨著只完成一半，由于风土记部分还没有完成，他的编年史也就没有写。这部编年史如果写成，一定很有价值，它可以促进他自己认为是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的骨干资料的《圣柏丁编年史》 
 

注



 的研究工作。 
 

注





很明显，纪里一生最后那12年的辛勤劳动，在他的任何遗稿里都没有适当反映出来，但他这些年的辛劳并非毫无收获，前面已经谈过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除了教书以外，还觉得历史知识有扎扎实实普及的必要。自1872至1879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在《法兰西共和国》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评论历史著作的文章。他接任《大百科全书》历史编辑工作后，自己也为这部全书写过两千多篇文章（1886—1899年）。 
 

注



 拉维斯和兰波 
 

注



 合编的《从14世纪到现代的通史》（1893—1901年）中有两章是他写的。 
 

注





已故的鄂图·丰·吉尔克教授 
 

注



 把自己漫长的一生用于撰写一部巨著《德意志联合权利》（Das deutsche Genossenschaftsrecht
 ）， 
 

注



 证明在中世纪社会里“联合原则”传播很广。于是有些史学家就打算从这项原则里找出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但大多数中世纪学者觉得这个原则似乎太难捉摸，无法这样应用，尽管在其他方面也许用得上。

一种似乎比所有其他学说能够符合更多业已肯定下来的事实的学说必然是接近真理的。这样一个学说就是已故根特大学教授亨利·佩朗 
 

注



 在许多著作中主张的近来已很流行的“商业移民团说”（mercatorial theory）。佩朗本来就是一位社会经济史家，他打算在中世纪商业史上找到证据，并发现众多城市的核心就是商业移民团（negotiatores，mercatores），这些移民团出现在碉堡附近，并且为了保证安全，居住在城墙围起来的地方，叫作堡（burg）；其居民在11世纪末期业已称为市民（burgenses），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地方长官赐给他们人身、财产和管理地方社会的某些权利，这和他们四周受奴役的居民不同，而这些市民原先也是从四周居民中来的。这种新堡后来就变成城市。佩朗的商业移民团说特别适用于佛兰德、下莱茵区和法国东北部诸城市，但绝不限于这些地区，因为在威斯特发里亚、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一些城市这个说法似乎也都适用。 
 

注





我在别处说的一些话不妨在这里重复一下：“我们能够辨别城市起源的一些主要因素，但不能确定每个因素的相对分量和重要性，甚至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弄清。但毫无疑义的是，任何单独一个因素、任何单独的一种解释都是不能概括全部情况的。迄今大量史学研究的弱点一直是这样：每位作者过分强调自己学说的排他性，有时民族偏见也歪曲了判断。因为这些新制度形成的方式各有不同，所以各式各样的说法也提了出来。每位作者都把他的说法和过去某种制度联系起来，但所有这些说法（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对某些事例的概括上的一些猜测。对德国是正确的说法，可能不一定在同样的程度上适用于佛兰德、法国或意大利。地方的地理和历史情况，必须经常给予适当的重视。中世纪欧洲城市生活中那些因素在程度上、种类上都有很大差别。……面对这样多相互分歧的说法，似乎可以说，在意见上的这种重大分歧表示的也许就是不同城市的历史的真正差别。企图从罗马法或日耳曼法的这个或那个原则中寻找城市的起源是徒劳的。中世纪的城市是经济和社会力量的产物。”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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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施梅勒在一篇评论中很好地勾画出柏罗的方法，见《历史杂志》，第140卷（1929年），第386—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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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他利用为“圣奥梅尔的城主们，1042—1386年”这篇论文写的注释，见《古文书学院丛刊》，第35卷（1874年），第325—355页和第36卷（1875年），第91—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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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我的《经济和社会史》，第771页。



第五十四章 经济和社会史家 
 

注







经济史呈现出广泛而混乱的研究范围。这种混乱还被抽象哲学和党派政治弄得更加严重。作为不知足的历史学家和困惑的经济学家的战场的经济史，这两种人都不愿意或不能够划出自己的科学的地盘，或说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定出界限，于是经济史就成了各种分散的材料和不连贯的学说的大仓库。直到今天，经济史家还不能确定自己究竟是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他们坚持说他们既是前者又是后者；或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或说是二者以外的什么学家。但谁都不能确切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尤其是经济史学家本身最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因为他强调自己不愿被认为是历史家，也同样强调不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

这种混乱情况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史是在德国产生和成熟的；实际上它是德国的特殊社会经济情况的直接产物。德国是哲学的抽象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温床，在这种气氛中，经济史是既作为学术上的混合物，又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发展起来的。在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德意志帝国，经济史是被具有各式各样利害关系的政党作为捍卫党派要求或说明现状合理的工具而加以利用的。经济史的两位创始人之一的考斯道夫·施穆勒 
 

注



 说这门科学是德国的一项发明，这话未免夸大：


可能只有在路德时代或者在撒克逊和斯陶棻两朝诸皇帝时代，人们才有和1838—1888年间这半个世纪同样的理由认为做一个德国人是值得自豪的；过去任何时候德国的科学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尊重。在德国发展得特别突出的那些学科中，社会科学各门类应得到光荣的地位。……



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注



 开始，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就已经在试图摆脱英国学说的枷锁了。今天，我国的技术专家和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全都居于世界科学运动前列，正如我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无可争辩地被认为是第一流的那样。 
 

注






1904年德国学者J.E.C.康拉德在圣路易 
 

注



 文学与科学会议上发言，说经济史的目的“不但是要调查和描述不同时期的经济生活实际过程，而且要特别探索其发展，以便说明因果关系”。 
 

注



 这个定义的特点是：它恰巧是自从伏尔泰 
 

注



 和查士塔斯·墨塞尔 
 

注



 以来史学家给他们自己那一行下的定义。把经济史引进美国和英国的威廉·J.阿什利爵士承认经济史和任何其他历史一样，但有一个方面不同：即对经济的强调。“经济史提出的问题是：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注



 W.S.荷尔兹卫司是英国杰出的法律史学者，他看到法律史和经济史之间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极其紧密，以致使我感到法律史家或经济史家如果不广泛借用另一方的知识就无法搞好自己的本行。” 
 

注



 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将会“稳妥而有益地把经济史从通史中分离出来”。“经济史是从其时代背景、产生经过、前因后果等方面对经济现象的研究。” 
 

注



 自从尼布尔和兰克的时代以来，历史家就已经接受了这个基本概念，即历史现象必须从“它们的时代背景、产生经过和前因后果等方面”加以研究。另一位经济史学家自称在经济史里看到“经济进步的本质”。他还想把经济史从通史中分离出来，因为经济史“就是生活，是活着的人们按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方式把它写出来的”。 
 

注





人们写经济史往往从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卡尔·马克思开始。 
 

注



 历史写作用这种办法是不适当的，这主要是因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关心政治行动多，关心科学少。 
 

注



 也不能从经济理论家开始，尽管他们对史学家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在这些经济学家中间，亚当·斯密是少数注意历史的人们当中的一位；其他的人则运用逻辑学。

在德国经济史学派以前很久，就已经有具有经济倾向的历史家了。把唯物史观追溯到希腊人，只不过是一种无谓地炫耀博学。柏拉图，就像他的《克立替阿斯》（Critias
 ）一段精彩的文字表明的那样，敏锐地感觉到文明的物质基础。 
 

注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也有同样观点；在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当中，波当 
 

注



 、哈林顿 
 

注



 、伏尔泰、赫棱，特别是查士塔斯·墨塞尔等也都是这样。 
 

注



 把讨论经济史某些方面的早期著作列一张清单也很容易。在这方面，不妨提提K.D.许尔曼的《中世纪德国财政史》（柏林，1805年）；威廉·E.维耳达的《中世纪行会组织》（哈雷，1831年）；爱德华·贝恩斯的《不列颠棉纺史》（伦敦，1835年）；托马斯·图克的《价格史》（伦敦，1838—1857年，六卷）；詹姆士·比肖夫的《羊毛和毛纺业全面史》（伦敦，1842年，两卷）。 
 

注



 但这些都是孤立的研究，既和任何学派无关，也没有根据任何一般学说。

恰当的说法是：德国经济史学派是从威廉·洛瑟（1817—1894年）开始的。 
 

注



 他是作为历史家培养起来的，特别是他曾接受兰克的指导，这件事有重要意义。他还曾在赫棱和革飞努斯指导下学习。洛瑟在写给兰克的一封吐露实情的信中，请求他这位尊敬的老师赏光，准许他把自己第一部论述修昔底德的著作献给他， 
 

注



 他还向老师解释了自己的教育经验。


我对你的景仰不只是由于你是在世的第一流历史学家，而且你和尼布尔一起是我们全国人民的第一流历史学家，总之，你是当代成功地与古代伟大史学家媲美的少数人物之一。……



在我的写作活动开始时，我认为这样的奉献是一项鉴定。因为我既不愿属于那些见树不见林的“彻底”的诡辩家之流，也不愿意属于“明智的”哲学家一类，因为他们眼力太弱，不能从他们的理论支架上辨清平地上的事物。此外，你还是我的老师，而且恰恰是我受惠最多的一位老师。



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年迈的赫棱；他的《古代世界》 
 

注



 是使我甚至在高中上学的时候就十分爱读的第一部近代史。你将会同意，使年轻人的头脑认识古代事物的人，没有比他更适当的了。我今后一生也将在下述一点上与赫棱共享，即，除了比较晚近的这几个世纪的近代史以外，我还将研究古代史。



我的第二位老师是革飞努斯。对这个人的弱点我绝不是没有看到。假如后来我不是当了你的学生的话，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对我有害；但是，正如令人喜欢的人为数很少那样，能够激励别人、使他们产生许多思想的教师也是凤毛麟角。他诱导我以同样力量研究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即政治史和文学史。从他那里我学到以连续类推的方法深入研究历史。类推法是危险的；这一点我完全清楚。谁会赞成革飞努斯、施罗塞等人总是让读者看他们那些类比，而看不见事物本身这种写法呢？今天他们把土耳其比作15世纪的德意志帝国，明天又要和拿破仑帝国类比了；今天他们把佩脱拉克 
 

注



 比作胡顿 
 

注



 ，明天又会比作莱辛 
 

注



 了。但一把不能伤人的刀对医生也是没用的。我觉得人人都在不自觉地运用类比法。我找到使用这个工具的两项原则。首先，不要把它本身当作目的，而是当作手段。……其次，仅仅拿相应的阶段来比较：如拿希腊中期和近代民族国家中期比较，当前的土耳其和古代波斯帝国最后时期比较等等。这条原则我相信是正确的，不过人们在实践中正确地掌握这些原则还是有困难的。



最后我来到你的学校；我不甚了解的是：使我受益较多的是你的讲授呢，还是你的研究班，还是你的著作？我也不甚了解：从你那里得到的鼓舞多，还是约束多？但是所有我听到或读到的你的一切都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一种鼓舞。虽然我来得太晚，不能参加你的《年鉴》的编写工作，但你仍然可以确信，在你的学生当中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敬爱你，更热心地力求追赶你，而不是仿效你。并且高兴地把自己的终生都看作是你的学生。但愿我能够做到不致给这个名称带来耻辱就好了! 
 

注






然后洛瑟记述了他在格丁根大学当讲师时的学术活动。他说，他讲的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古代史家史和政治学说史”。他还讲授政治史，听众满堂；他希望不久还能教古代史，因为自从施罗塞以来，格丁根大学的惯例是把历史和政治学结合起来。“我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发展法则的，政治经济学则是研究经济发展法则的。”他告诉兰克说，他希望通过比较各国的历史，“以聚集相同的情况、分清其不同”这个方法来“发现”这些法则。

更重要的是，洛瑟透露他正计划写一部讨论经济学的书，希望这部书能“被人们看成有历史意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一生工作的首次流露：把历史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用法则把它们连接起来。“就我所知，在德国，经济学上这种倾向是李斯特 
 

注



 首先表露出来的，虽然颇有气魄，但常常前后不一致，甚至是冒充内行的江湖气，而且仅仅和税收制度这一点有联系。”因此，雄心勃勃的洛瑟就告诉他那位伟大的老师说，他将成为经济史的开路先锋。

在一年以后的1843年，洛瑟出版了他的《以历史方法研究的经济学基础》。根据英国提倡写经济史的首要人物阿什利的意见，他这部书“敲响了学术界新运动第一声嘹亮的晨钟”。洛瑟的《经济学基础》既是一篇宣言，也是一个纲领。 
 

注





洛瑟一直是令人惊讶地忠于他这个纲领。在后来那半个世纪里，他继续著书讲课，讨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从不认为需要改变他的原有观点。《经济学基础》一书出版一年后，他就当了正教授；四年后，他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聘请，在该校一直是经济学界历史学派受尊敬的鼻祖，直至1894年去世时，他这个学派才普遍失去信任。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洛瑟对历史毕恭毕敬，对兰克也很尊重，但他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家，也很难说是一位经济学家。卡尔·比赫尔 
 

注



 曾善意地指出，洛瑟对历史是冷漠的。另一位批评家说，洛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而不是历史家。他的思想常常前后不一致，但他的学问却随处可见。他是一位很有素养的语言学家，对历史许多领域都很熟悉，特别是古代史，他的例证和类比主要是依靠古代史。他是德国能够用流畅的散文表达思想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所以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教本，颇受广大读者欢迎，正如他讲课时能吸引大量听众一样。

洛瑟的思想观点在他四卷本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里大都得到充分运用。各卷的内容可以从它们的标题看出：第1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4年）；第2卷，《农业和与之有关的原始生产的政治经济学》（1859年）；第3卷，《工商业政治经济学》（1881年）；第4卷，《财政学体系》（1886年）。政治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目的是发现制约经济生活的那些基本法则。他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发展诸法则的研究”。用以发现这些发展法则的方法，他叫作“历史的生理学”。所谓“历史的”是因为他用的材料来自历史，并把现在的经济情况和刚刚过去的经济情况联系起来；所谓“生理学”的是因为他持有的论点是：就像任何有生命的机体那样，每个国家也都是经过一些特定的发展阶段：从童年经过青年到成年和老年的有机体。

洛瑟的目的不只是科学的，而且也是政治的。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弗雷德里克·李斯特（1798—1846年）的继承者，李斯特是一位出色的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向亚当·斯密和英国学派的自由贸易原理挑战。1824至1830年间，李斯特在美国待了五年多，在美国那里当过编辑、实业创办人和制造商，他曾深深地浸染了“美国制度”的一些思想观点。 
 

注



 李斯特把这些观点带回德国，使他成为保护主义的战士，他十分合乎逻辑地指出，自由贸易也许适用于英国那样的工业国，但对于德国这样的工业不成熟的国家则毫无用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曾低估民族主义，而李斯特，由于一些明显的理由，则鼓励民族主义。 
 

注



 洛瑟倾向于李斯特的方向，不过没有他那种论战精神。

洛瑟和后来那些经济史家不同，他经常强调人类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观点；还说经济发展也像学术、宗教、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发展那样，不过是世界通史这条长河里一个波浪。洛瑟这个概念可能是从文克尔曼 
 

注



 和赫尔得 
 

注



 那里得来的，但他重新把它加以强调，这仍然是一项重大贡献。


〔引用施穆勒对他认为是自己老师的人的一般美好而知人的颂词〕洛瑟和格丁根前辈文化史家具有共同的博学的特色；他继承了劳 
 

注



 和前辈们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高度尊重。他的性格美好、高贵、有修养、有学者风度，没有一个方面是炉火纯青的，只是需要慢慢地改进。他打算继续当一位教义式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想从历史观点上加深旧学派的一些概念。他站在两个科学时代之间：他结束了旧时期，开创了新时期。他把政治经济学提高到学术的、系统的专门化的水平，提高到历史因果关系研究的水平；在这方面他比任何人做的工作都多。 
 

注






和洛瑟以及经济学界的历史学派有密切联系的有布鲁诺·喜尔得布兰（1812—1878年）和卡尔·考斯道夫·克尼斯（1821—1898年）。因为他们都不是历史学者，在这里就都不详细讨论了。喜尔得布兰是马尔堡大学教授，1848年出版了《现在与将来的政治经济学》，他在这本书里赞成对经济学作历史处理，但他用心理学（伦理学）法则代替了洛瑟的经济唯物主义法则，因为他认为人是伦理生物。《从历史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1853年） 
 

注



 的作者克尼斯接受了喜尔得布兰的伦理学—心理学解释。他写道：“一个民族的生活沿着一条不断演进的道路前进，这种理论排除下列设想，即后来各族人民的生活过程和以前的生活过程完全相同。”他承认自己对历史的兴趣不如对改变经济学上那些观点的兴趣大。因此，他想方设法发现经济生活中那些心理方面，于是就探索经济学、历史、地理、哲学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克尼斯也像洛瑟那样，接受了下列观点，即一个民族的生活是有机的，而且民族的各类表现，包括经济表现在内，都是互相依赖的。所以经济学只能当作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来研究。 
 

注





后来一大群经济史家追随洛瑟、喜尔布兰德和克尼斯，其中最著名的是考斯道夫·施穆勒（1838—1917年）， 
 

注



 在洛瑟之后，他在这个课题上做的工作比谁都多。他是哈雷大学政治学教授，然后在改组后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1872年），最后在柏林大学当教授（1882年）。1887年他被任命为勃兰登堡的史官。施穆勒认为自己是洛瑟的学生，但实际上他很少改进他的老师的理论。施穆勒也像洛瑟那样，相信以历史事实和资料为依据的记述性的经济史；还有他收集历史资料的方法也是历史方法。但施穆勒也有和洛瑟不同处，他实际上写了许多卓越的经济史，其中某些作品，如斯特拉斯堡织工基尔特的研究，已成典范之作。施穆勒除了自己进行写作外，还是德国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社会政治学学会”的创办人，又主编了一系列历史研究刊物，如《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等，最后，他还主编了重要的年刊《德帝国立法、行政和社会经济年鉴》（1881年起，一般称为《施穆勒年鉴》）。

至于施穆勒的观点，他承认一个民族的经济表现和民族生活中一切其他社会表现有密切联系，在这方面他和德国其他进步学者和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他和像洛瑟这样一些人有分歧，他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活动方面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施穆勒也是“普鲁士历史学派”成员；例如在特赖奇克强调政治在国家生活中占优越地位的地方，施穆勒则强调经济的优势。他低估了在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行动的重要性。“经济生活主要是依靠个人行动的一个过程的观点……是错误的。”施穆勒以政治组织取代（像美国的情况那样）个人主动性。他认为，政治组织或国家，对于“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组织的种种形式施加着最深刻的影响”。 
 

注





德国经济学领域的整个历史学派，特别是施穆勒，受到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门格尔 
 

注



 的尖锐抨击，这个争论极其激烈。 
 

注



 但它不属本书讨论范围，因为争论主要是关于经济学的意义和目标的。简言之，经济学家门格尔批判“历史学派”是因为他们把“外来的”即历史的概念拉入经济学，从而造成很大混乱。门格尔指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不会来自历史家或数学家，或生理学家，而是必须来自内部，“来自我们研究这门科学的专家”。门格尔很严厉，这是因为历史家侵入了经济学领域，并把“他们的语言和习惯、他们的术语和方法”强加给经济学。他说，他和历史家本身之间并不存在争论，但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各门科学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对象；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历史学的目的。

但是，除了主要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进行的这类方法上的争论之外，经济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正在欧美各国继续在深度、广度和声誉上取得进展。1876年奥地利杰出的经济史家卡尔·狄奥多尔·丰·伊纳马-施特尔内格（1843—1908年）说，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已经非常普遍地被接受，因而在当时这方法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思想”了。把洛瑟以后德国所有经济史家都拿来讨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总的看来，他们接受了洛瑟的方法，也接受了他下述成效卓著的观点：即经济现象和所有其他社会现象都有联系。著名的《德国经济史》（1879—1901年，三卷）的作者伊纳马-施特尔内格从进化的观点研究德国经济史，认为现在就是过去成长起来的。伊纳马-施特尔内格在德国经济史研究提纲中，提出要“严格批判”历史资料——包括法律、法规、登记簿、命令、账簿、甚至文艺等等——以及其起源的处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生活和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之间的活的联系”。 
 

注





在1900至1927年间，以德文出版的经济史著作不下340种。 
 

注



 至少还必须提提另外两位德国经济史家尼茨施和兰普雷希特；一位是因为他本人重要，另一位则是由于他有雄心进行尝试，甚至有雄心更大的主张。

卡尔·威廉·尼茨施（1818—1880年） 
 

注



 和洛瑟一样，也是兰克的学生（从1839—1842年）。他读了尼布尔（在他的一生中这个人对他的影响 
 

注



 仅次于兰克）的著作之后，就钻研起罗马史来了；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格拉古兄弟 
 

注



 和他们的先驱》（1847年），是从经济角度解释这次罗马政治革命的。颇有意义的是：他这部书和成为现在著名的唯物史观先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差不多同时出版。

尼茨施当教授的那些年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基尔大学（他父亲曾在该校当语言学教授）；虽然他娶了一个丹麦女子，但他在感情上仍然是亲德的。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为中心的政治斗争激励尼茨施去研究这两个公国的历史，就像几年前曾激励达尔曼那样。在这方面，他写了一部《12世纪的荷尔斯泰因贵族政治》（1854年）。由于他对法律和宪政问题发生了新兴趣，他对中世纪的研究也丰富起来，从而导致他的名著《11—12世纪的官僚政治与市民阶层》（1859年）的出版。内容是对资产阶级和各级官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他那独创性很高的命题是说：自由资产阶级是官员阶级产生的，还说城市宪法是从这些官员的庄园法（Hofrecht）中引申出来的。这个设想后来受到攻击，特别是乔治·丰·柏罗的攻击。

1862年尼茨施应聘到科尼斯堡大学任教，在那里教了十年。后来又去柏林大学。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他一面研究罗马史，一面又研究中世纪德国史。虽然他越来越保守，变成普鲁士国家和军队（他把它们比作罗马的国家和军队）的斗士，但仍然坚信经济史观，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坚决主张经济条件影响政治发展。不幸他那两部巨著尚未完成就去世了，这两部著作后来由别人编辑出版。他的学生乔治·马太出版了《德国人民史（至奥格斯堡宗教自由 
 

注



 ）》（1883—1885年，三卷），乔治·图雷特出版了《罗马共和国史》（1884—1885年，二卷）。尼茨施的名望就是他这两部遗著带来的。

他的著作的中心论点是，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经济因素占统治地位。在强调民族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的有机的、进化的发展方面，他和洛瑟、克尼斯、嘉尔得布兰、伊纳马-施特尔内格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学者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如果他选择经济力量作为压倒一切的因素，这是因为他确信——可以说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尽管尼茨施不会把他自己看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关键在于从经济上划分的各个阶级和种种利害关系的兴起与组织。简言之，既然历史家必须选择一个中心论点（即使只作为一种解释的手段也好），以便使自己的著作前后一致并易于理解，他完全可以把基本的东西拿来用，而经济条件和各种运动无疑是基本的。

尼茨施强调历史的经济方面使他在德国的声望受了很大损失；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他应得的信誉——直到 1879年去世前一年才被选进唯一的普鲁士学院——而且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学派。他对这件事的解释是，他既反对自由主义又反对唯心主义。他既和蒙森又和兰克挑战。前者是由于论述得不够具体； 后者是由于专门从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研究。他也不能接受那些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总之，尼茨施是一位孤立的思想家，指引他的只有他自己那强烈的独立的头脑和尼布尔的鼓舞精神。


〔关于他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讲出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件事，他写道〕古代史是一切人文学术研究的核心和要点，在表述这些东西时，只要不致成为一堆枯燥无味的事实或出自善意的哀伤，而是相反，是能够说明从根子上推动古代前进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甚至今天还有一部分未能解决的、每个真正的人都在忙于研究的那些同样的经济问题，那么，这些人文学术便能抵抗唯物主义的入侵，而且只有这些东西才能起这个作用。


尼茨施试图在他自己说的那些经济因素和领袖人物的影响之间权衡轻重，不过他并非经常成功。在阐释历史时，他问道：


历史的职责是不是把人类精神总在设法使自己越来越熟悉的那些普遍概念分毫不差地再现出来呢？或者说，历史是否打算让人记住某一特殊行动和某位特殊人物的独特性呢？它是不是应当……允许个人认识到他自己就有无限的内在力量和自由意志，而且在任何时候，形成事件的制约条件的是有自我意识的人的自由行动，而不是一种隐蔽的命运的精神力量呢？ 
 

注






他作出的是对自由个人的有利裁决。

尼茨施同样拒绝以民族——或者今天人们说的“种族主义”解释历史现象。影响各国文化的并不是民族，而是它们在特定发展阶段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他反对当时很普遍的一个倾向，即把法律和宪政史当作原始力量，当作互不相干的东西，而不是当作社会经济诸因素产生的结果。 
 

注



 尼茨施争辩说，宪政史和经济史无论在罗马共和国或中世纪德国历史上都有密切关系。

尼茨施写的东西差不多每一页都有有益的和鼓舞人的思想。他具有一种使历史家伟大起来的天才，即预测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有一种直觉，能看出过去未曾看出过的东西，而且一眨眼就能够看出物质原因和社会结果之间的联系。正是尼茨施首先看到在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看到过的事情，即亨利一世时代 
 

注



 撒克逊王室领地的位置决定了德国将无可避免地向斯拉夫东方扩张——这是在历史解释上的点睛之笔。他的透辟的见解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由于尼茨施的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史学观点根本不相容，而且与民族自尊心相违背，所以他死后在德国史学界留下的影响不大。尼茨施事实上下降到默默无闻的境地了。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消灭。他的许多有益的见解被近代史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卡尔·兰普雷希特（1856—1915年）接受下来——常常没有表示谢意。引用法国人几句讽刺性的评论：“如果一位历史家的价值是用他的名字在世界上造成的嘈杂声衡量的话，那么兰普雷希特就成了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注





兰普雷希特是不是伟大人物，还是一个疑问，但他那雄心勃勃的努力却值得认真估价。他曾在格丁根、慕尼黑和莱比锡等大学受教育，并在后者获得中世纪经济史学位。他在波恩（1885年）和马尔堡（1890年）两大学任过教授，后来又去莱比锡大学任教（1891年），直到老死。在波恩大学时，他出版了以六年时间才写成的《中世纪德国经济》（1886年，三卷），论述摩泽尔河流域和莱茵河中段的经济生活，写得很扎实。书中有大量资料，随处都是关于磨坊、教区、葡萄园、地租等方面的统计数。有些章节论述中世纪法律、农业、行会、土地垦殖、庄园结构、社会阶级、行政制度和复杂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一切细节。 
 

注



 他后来写的那些史书受到攻击，那些结论也引起争议，但他早期这部著作仍然是一部典范。

在大约 1890年前，兰普雷希特的事业和其他德国教授同样正常，同样有贡献。他的著作虽说扎实，但多少有些老一套，他的学术生活也很正规。后来在他的《德国史》第1卷于 1891年出版时，立刻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一场热烈争论；从那以后，他就在史学界和所有同行不停地论战，这个仗一直打了25年。 
 

注





兰普雷希特论争的直接背景是两本小册子。一本是1888年第特立喜·社斐出版的《历史的固有范围》，他在书中根据政治学派的传统论证，说“历史的正经范围”是政治，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他所说“历史不是饲养槽”成了一句名言。社斐坚持说历史写作的目的就是国务史；心理、法律、经济等等对历史说来仅仅是辅助学科。历史作家应该尽心研究一些人物，作为道德力量的一种表现的人物。这种狭隘的、反动的解释，实际上和社会科学上最进步的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引起一场大骚动。尼布尔已经死了，尼茨施也死了，兰克也死了，于是向社斐作出回答的任务就落到对文化史感兴趣的那些年轻的史学家当中的一位埃伯哈特·戈特海恩身上了。戈特海恩在他的《文化史的任务》（1889年）一书中（他已写过论述罗耀拉 
 

注



 和反宗教改革的一部书）指出，政治史只是文化史的一个方面，国家可能是国民生活中最重要的表现，但并不是一个民族的唯一成就。人类生活中还有其他一些方面需要注意研究，如经济运动、法律、政治、艺术、宗教等等；所以，历史家的任务就是撰写这些方面，把它们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从这些复杂的社会事实中抽象出某些基本的、统一的观点。

社斐和戈特海恩之间的争论以政治史和文化史之间的冲突为焦点，从而有助于澄清局面，双方都说不服对方。兰普雷希特这个虚荣心大得惊人的人 
 

注



 断然站在文化史一边。没用多长时间这个野心不小的人就喊叫起来：“我就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那个人，我在史学上完成了一次革命。”

他的《德国史》第1卷就是在他这次“革命”中开的第一炮。这部书既无序言又无解说，他想让这部书本身创造自己的声誉。其后各卷在随后的 25年间陆续出版，到 1913年已出 12卷，分为 14分册；内容包括截至 1870年的德国史，补编2卷论述1870年以后的时期，1891至1895年又出了六卷。这十卷书大受欢迎，连出三版，都销售一空。

在万众喝彩高潮中，批判的反击也立即开始，尖锐而不可调和。在很大程度上，批判就是喝彩引起的。确实，读者难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兰普雷希特的同行们妒忌他的成功。玛克斯·兰兹 
 

注



 在一篇对第5卷的毁灭性的批判中说，当一般俗人颂扬这部书时，正是学者们应提抗议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这样的著作可能被我们的教师拿过来加以传播，这很危险。” 
 

注



 兰普雷希特的性格也是积极好斗，他以牙还牙，回击批评他的人们，但他一直也没有能吸引一位著名人物站到自己这边来，也没有一位著名人物追随他、加入他的学派。

那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的“革命”观点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兰普雷希特对以兰克为代表的老历史学派进行了全面攻击，指责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事实、特别是政治事实的搜集者，没有深入分析原因，也不去寻找事物的联系和统一。这些兰克派顽固地忽视社会心理和促成社会进化的那些基本原因。他们把历史当成激励领导人物的“神秘的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的表现；他们认为历史只是一些人物的生活，而不是“人类生活的总体”。如果说兰克自己对这种浅薄思想负责的话，他的追随者们，即青年兰克派就更糟糕了。 
 

注





兰普雷希特弃绝旧学派，以自己的哲学、即新学派取而代之。这个新学派把群众，而不是个别人物当作个体来研究；不是撰写那些出名人物的历史，而是撰写人类的集体工作。兰普雷希特认为个人不能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制约个人。历史家也要像社会科学家那样，把社会即人类的整体看作自己著作中的基本因素，而且必须牢记个人仅仅是依靠大集体的一种偶然的暂短现象。

其次，这种新学派的社会科学历史家应当采取与兰克学派不同的方法。兰克和那些政治历史家提的问题是：“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兰普雷希特和新学派希望知道的却是：“事情是怎样变成这样的？”兰克的问题意味着叙事；而兰普雷希特的问题则需要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发生和发展，以便确定它的精神意识，或如近代社会学者所说，它的行为的模式。兰克派成员虽然厌恶他们对老师的攻击，并作了软弱的辩护，说兰克也曾关心过事件的发展，但兰普雷希特的尖锐批判确实击中了他的要害。

兰普雷希特的《文化史方法》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社会学法则为基础的历史科学。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 
 

注



 他在德国学术生活中分辨出六个不同的时期。不同时期是表现不同文明阶段特征的标准调子，类似孔德所说的“团结”（solidarité），不过兰普雷希特不承认他的概念是从这位法国人那里取来的。他把从原始时期到10世纪的第一个时期定名为象征主义
 。第二个时期即中世纪早期叫作类型主义
 （Typism）。从 13世纪到 15世纪为第三个时期，叫作传统主义
 （Conventionalism）。第四个阶段是个人主义
 ，从16世纪到 18世纪前半叶。第五个时期是主观主义
 ，即浪漫主义和工业革命时期。最后是敏感时期
 或神经紧张时期
 ，写的是近代。

兰普雷希特说，学术生活，即国家的精神生活，随着各个阶段变得更为强烈，而人们的激情则变得更为平稳。在他的解释里，意义最大的东西是在思想领域这些成长时期恰巧和物质发展情况一致。就这样，他也像尼茨施那样，发现他划分的第一个阶段，即象征主义阶段，和渔猎时代一致，类型主义和传统主义，即第二、三两阶段，相当于集体所有和私人占有的土地经济，而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是相当于货币经济。

兰普雷希特所说他在文明史里发现的普遍原则是：随着社会心理意识的加深，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也不断加大，他说这种情况导致心理的自由。简言之，历史的目的，如果说历史还有个目的的话，纯粹是黑格尔的“精神自由”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心理学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词句说出来罢了。

为了说明兰普雷希特如何大胆地解释历史，上边这段话已经够了。但他这种说法是否稳妥可以存疑。他的方法极其含糊不清。阿什利曾指出，兰普雷希特运用“经济概念少得太可怜了”，而他拿土地经济和货币经济简单地对比一下——使用的是一字不差的尼茨施的话——是不足以说明复杂的经济情况的。从历史观点看，甚至还必须指出更严重的错误。兰普雷希特受他自己那些假想迷惑极深，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竟然轻率地把大批大批历史实证扔到一边，并把其他资料加以歪曲。 
 

注



 在材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概括，他的方法通常是巨人普洛克拉斯提的方法 
 

注



 ——如果睡在床上的人比床长，他就砍掉他的四肢；如果床比睡者长，他就拉长睡者的四肢。兰普雷希特很少花脑筋证明自己轻易作出的那些概括，也很少说明任何有机的因果关系。阿什利对他的批判简单明了，但并不是没有讽刺。兰普雷希特曾说，15世纪德国官僚机构是新的货币经济的后果。


〔阿什利写道〕在我接受或反对这种见解以前，我必须看到下列几点得到证实：（1）15世纪有一个“官僚机构”，（2）那时有货币经济，而且，在这些初步工作完成以后，还须证实下列一点，（3）官僚机构确实受到货币经济的支持，（4）凡有官僚机构的国家都有货币经济，凡有货币经济的国家都有官僚机构。 
 

注






历史家对兰普雷希特的主要批判也许就是这样：在他企图创造历史科学的时候，就已经背叛了历史，就已经不成其为历史家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他的目的是心理学的目的。他坚持说，“历史本身什么也不是，只是应用心理学。因此，要想得到对历史的真正解释，我们必须指望理论心理学给我们线索。” 
 

注



 既然历史是心理学，那么，为什么要叫它历史呢？为什么要用历史资料呢？如果我们必须指望心理学给我们真正的历史，那为什么不停留在心理学范围以内呢？这是因为，事情很清楚，假如说历史是心理学的话，那么它就不是历史了，因此为什么要搞这么多麻烦呢？或者说，心理学家们会不会同意兰普雷希特所说，获得心理学知识的方法是为了研究历史呢？值得怀疑的是兰普雷希特的方法或他的材料对心理学家有没有任何用处。他大言不惭地说，“史学发展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伏尔泰、本亥姆和我”。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使他成为一个里程碑。他那些观点大多是剽窃来的，而且，由于他急欲成名，在出版物上无尽无休地写了些自吹自擂的话。人们可以把斯丹达尔 
 

注



 议论某些德国学者的话用在兰普雷希特身上：“在他们看来，真理并不是‘是’什么东西，而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应当是’什么的东西。”

史学家一般都抵制兰普雷希特，但他相信自己是有创造性的天才，革命的维新派，鼓舞人心的先知——简言之，他是一位奉有“大任”来到世上的伟人。在20年之久的激烈争论之后，他发现自己周围仍然只有很少几个皈依者或辩护人——甚至莱比锡大学他那些教授同事们都坚持旧学派——他费尽气力创立的只不过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学派而已。在同情他的朋友们的财务支持下，1909年5月他的撒克逊皇家文化史和通史学院正式开办了。这个学院虽然附属莱比锡大学，但有它自己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教师、资金、设备和一个有三万卷藏书的图书馆（是以他自己捐献的四千卷作为核心办起来的）。12位教师全都是他自己训练出来的，而且发表的观点也都是他的观点。开设的课程有历史哲学、系谱学、书目提要学、人种学、经济学和社会史、儿童研究、朝廷礼节、比较法律、德国和中国文化史。兰普雷希特本人讲授文化史和历史方法。这个学院出版了共约40 篇专论，总称《兰普雷希特对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贡献》。他的一个学生施泰因豪森编辑一种论述文化史的刊物《文化史文库》。但德国学术界仍持怀疑态度，不过兰普雷希特在国外倒受到一些注意。 
 

注





英国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但没有德国这么激烈的争论。虽然德国一些学说在某种程度上传入英国，特别是 19世纪 80年代，但这个工业革命 
 

注



 发展得最充分的国家并不屈从于大陆上这些抽象观念。英国经济史家仍然保持着英国的特色。英国宪政和法律史家在经济史上也留下他们自己的深刻印记。斯塔布斯主教在自己国家的经济史家当中的分量比洛瑟或施穆勒等教授更大。而且达尔文的国家对以进化观点和职能分工解释社会的做法比黑格尔的家乡更易接受。这并不是说德国思想家没有进化的观点；德国和英国的不同只是解释上的问题。德国人倾向于概括、学理和纲要，而英国人则重实际和具体，很少有抽象倾向。

还必须记住，英国没有像德国那样尖锐的阶级划分。在德国，教授都是精心选拔的精华，一般是由家长式的官僚政府任命的；所以德国学者很少（如果有一点的话）和自己的同胞接触。“老百姓”的问题不是与世隔绝的学者的问题。因此，德国教授在创立学说和进行概括时有较大自由。另一方面，英国知识分子和人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英国教授不像德国那样是官僚国家的仆人。而且，英国学者一般都是资产阶级，即是说，他们属于在国内占压倒优势的、人数最多的商业中等阶级，他们关心的是本阶级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英国学者对1866 
 

注



 和1873年 
 

注



 那样的危机有反应，因为这类危机使他们注意到经济问题。所以当人们看到英国经济思想家强调个人而不是强调制度、认为人比财富更重要时，并不觉得奇怪。前已提到，在德国像施穆勒和兰普雷希特这类学者抛弃个人，重视国家或社会，而像尼茨施那样孤独的抗议声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里并不能恢复个人的适当地位。两种世界观各有其优缺点。大致说来，德国人重视哲学和科学，英国人则重视伦理和道德。 
 

注





英国经济史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农业史先驱詹姆士·爱德文·索罗尔德·罗杰斯 
 

注



 （1825—1890年） 
 

注



 的《英国农业和价格史》共七卷，写了42年的时间，“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原始记载写成的”。 
 

注



 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但这部著作的成就仍十分巨大，特别是和经济学方面其他著作比较，则更显得伟大。略微作些比较，便可以说明问题。例如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只花了12年；艾登写《贫民状况》时只有32岁；麦克菲尔逊的《编年史》也只占去他一生中的 15年。但索罗尔德·罗杰斯计划他的著作是在1860年，1866年出版前两卷，而由他的儿子编的最后一卷，则是在他死后的 1902年才出版的。他这部《英国农业和价格史》的内容开始于 1259年，结束于1793年大陆战争时，时间跨度几达五个半世纪之久。

罗杰斯开始干他的专业时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接受的训练是培养古典学者的，后来当了传教士，他放弃了这个职业改搞学术工作，并参加了政治活动。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当选国会议员，后来成了一位自由贸易的积极支持者和格拉德斯通的追随者。简言之，索罗尔德·罗杰斯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中期英国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想必或多或少影响到他对历史的解释，特别是对地主暴虐的愤慨。

在第2卷序言中，罗杰斯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写他的《历史》的。他曾参加1860年国际统计会议，引起他注意的是：有必要研究古代各种价值并确定劳动价格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后来罗杰斯就到彼得力图书馆找证据，但找到的太少；后来他获准研究较为古老的各学院那些簿记，据他说，他发现了“一大批最有价值的文献”。这情况使他把原计划更向前提——他原来的计划只限于16世纪。他承认：“这样我就偶然地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了。”

必须强调指出，他原来的目的是写历史，而不是经济。前几卷显然是历史性质的，用罗杰斯的话说，是揭示“英国人民过去的生活”的。他在第1卷绪论那一章里写道：“在我面前这部著作里，我的目的是想写一部英国农业史，并提供关于价格、特别是谷物和劳力价格的一系列记录——早自有连续编年史开始之时，至18世纪末。”但是研究了六年之后，他的资料堆积成山，因而必须找出解释它们的某些原则。他的资料迫使他寻找“政治经济学准则”和“经济归纳的根据”。


所以，我可以冒昧地说，有些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为读者提供了许多事实，虽然其中有些只是片断，但对辨别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判断比参考现代提供的更广泛的情况还好。例如价格法则，我以为，在我这部书里这些中世纪记录中比在近代价格趋势中可能看得更清楚些。


就这样，罗杰斯对自己的成就和系统阐述经济实况的本领就越来越武断起来。虽然他作为一位经济理论家的威信已受损害——或者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得到承认——但作为一位经济史家，特别是在中世纪价格方面，他至今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方法也有不少值得介绍的，他并不是仅仅把原始材料列出的价格讲一遍，他还从购买力的角度说明这些价格。 
 

注





在英国年青一代经济史家当中，坎宁安和阿什利都很出众。威廉·坎宁安（1849—1919年） 
 

注



 和罗杰斯一样，是一位传教士，曾在爱丁堡、剑桥和蒂宾根受教育，1878年开始在剑桥教经济史。他在蒂宾根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影响显然比在英国的学习还深，因为他差不多是德国经济学派的追随者。他虽然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经济史即使说作出过独创性的贡献也是少得很。然而他用作教材的《英国工商业的发展》（1882年） 
 

注



 一书却有助于普及经济史。 
 

注





威廉·詹姆士·阿什利（1860—1927年） 
 

注



 作为一位教师也许比作为一位学者更为重要。他负责把德国经济思想引进英语世界，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多。他曾在巴立奥尔获得历史头奖，后来到海得尔堡，遇上克尼斯。1885年回到牛津，作为林肯学院研究员讲授历史，次年他读了施穆勒的著作后，受到很深的影响。看到英国没有开设经济史课程，1888年他就前往多伦多大学当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在这里写成《英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导论》，这部书是“英语诸国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里程碑”。由于他这部简洁而富启发性的著作和他在多伦多创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就给了他聘书，1892年他在该校当经济史教授，他这把交椅是举世无双的。1901年，他回到英国任伯明翰大学商业教授，并在该校组织英国第一个商业研究所。

虽然阿什利直至1925年退休都很活跃，但他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搞实际行动的人，在政府一些委员会任职，而且是税收政策最出色的解说人之一。但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在他成功地促使英国学者接触德国经济史学派诸学者这方面。虽然他并不全盘接受德国学派那些结论——他认为经济史是包括历史批判和经济学说在内的一种训练——但他对德国人的著作，特别是施穆勒的著作，还是敏感的。事实上，他的批判论文集《历史和经济通论》（1900年）正是献给施穆勒的。献词里下边这几句话有代表性：


然而我觉得在这12年里，我从你的著作里得到的鼓舞和推动比在任何其他人那里得到的都多；你鼓舞我努力成为一位经济学者同时又不失为一位历史家,尽管学术界和群众舆论给这件事带来了困难。


这就是阿什利的学术目标的最好概括：“成为一位经济学家同时又不失为一位历史家。” 
 

注





阿什利的《英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导论》 
 

注



 结束了英国经济史写作上最重要的十年。后来又出版了许多书，但它们几乎全都是以上述那些作者的著作“为依据或仅仅是它们的补充”。

本世纪头25年最重要的英国经济史家是乔治·昂温（1870—1935年）。 
 

注



 就出生论，他是威尔士人，曾在牛津受教育，并在德国在阿道夫·瓦格纳 
 

注



 和考斯道夫·施穆勒指导下学习。1904年他写成第一部著作《工业组织》。他的研究“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他主要还是一位社会哲学家”。他相信经济史能够为社会发展提出的那些问题提供最好的答案。他的基本信念是自愿联合的原则。他相信中世纪的基尔特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是当它们发财致富之后，就成了和既得利益集团一样的东西，不再有建设性影响了。昂温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组织，并批判这类著作，说它们把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进步和“为实现置于强有力的指导下的一贯国策而建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权的明智联盟”联系起来。当他和他的学生们向坎宁安证明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 
 

注



 并没有像坎宁安曾经说过的那种一贯政策时， 
 

注



 他很满意。昂温把英国历史看作“一系列机会主义的权宜之计，通常都是在局部利益鼓舞下干的”。他争辩说，这些权宜之计并不是进步的原因，宁可说它们是进步的阻力。他说，建立在对法令、政府文件和其他官方文献的研究上的这种“权力主义进步观”必须抛弃。昂温提出，写书要根据地方记录，揭示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资料，商业公司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资料，因为社会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活动的。他的第二部著作《伦敦的基尔特和公司》（1908年）澄清了他第一部著作。这两本著作再加上一篇讨论“通史中的某些经济因素” 
 

注



 的文章包含着他的学说的核心。

1908年夏，昂温应聘到爱丁堡大学当经济史讲师。两年以后，他受聘在曼彻斯特大学任经济史教授。在该校教了14年以上，他的讲授十分新颖，开始时使学生颇感迷惑。他引用的那些著作和文献是学生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他讲课不便于系统地记笔记。他讲的内容主要是 16世纪和 17世纪初叶的事。他记述阿克赖特 
 

注



 合伙公司的那本书搜集的资料极其零碎，由此看来，他必然勤奋异常，发现线索的方法必定十分精明，这实在是个奇迹。但这仅仅是他希望办到的一件小事。

英语世界出现了经济史兴趣和这类作品异乎寻常地增多的现象，而阿什利于1900年曾说，“学术界和群众舆论给这件事带来了困难”。今天，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了经济史课程。 
 

注



 不过，在德、英、美三国之外，其余各国的经济史还没有在很大的程度上繁荣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对法国经济思想有影响，“但并未导致法国经济史学派的建立”。 
 

注



 对意大利、 
 

注



 西班牙和俄国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在俄国，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经济史也得到发展。 
 

注





在较早的多少涉及经济的法国史家中，布朗基和路易·布朗这两个人应当提一提。阿道夫·布朗基（1798—1854年） 
 

注



 是经济学家冉·巴普提斯特·萨伊 
 

注



 的学生，萨伊曾介绍他在商业学校当历史和经济教员。1833年布朗基接替萨伊在文学和商业学校当教授。布朗基创办了《经济家杂志》，担任下议院议员，并在道德和政治研究院任财政和农业情况通讯员。他提倡自由贸易,也支持经济史研究。在经济史方面，他曾撰写《工商业史纲要》（1826年）；《哈斯启孙先生 
 

注



 及其经济改革评论》（1840年），《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1849年，两卷装成一册），最后是一部对自己老师的颂扬，《萨伊先生的生平和著作评论》（1841年）。他的一部曾受称赞的《从古至今欧洲政治经济史》（1837年）现已过时。 
 

注





路易·布朗 
 

注



 （1812—1882年），主要以革命家著名。他写的第一本书《劳动组织》（1840年）是对工业革命导致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一篇抗议；他坚决主张社会有义务为每个成员提供生活资料。他这本书成了1848年革命最大的推动力之一。路易·腓力普被推翻后，布朗成为临时政府成员，但在第二帝国成立后，他被迫逃往伦敦，在那里住了 20多年，写了两部历史著作：《1848年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经济史学家就很少了。达夫内尔子爵 
 

注



 著有《财产、薪金、商品及各类一般价格的经济史（1200—1800年）》（两卷，1894年）。他在各档案馆翻阅并使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制出各类价格表，包括食物、地租、税收等等，他的方法严格而精确，在各种情况下他都说明资料来源，在原始资料中查出的数字以及当时的货币价值。 
 

注



 他在法国的地位相当于索罗尔德·罗杰斯在英国的地位。

佩耳·爱弥尔·勒瓦瑟（1828—1911年） 
 

注



 是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史家，曾在法兰西学院任地理、历史和统计学教授。他的杰作是《法国工人阶级史》初版于1859年问世，是写工人阶级历史的先驱。 
 

注



 库朗日 
 

注



 的学生保罗·吉罗 
 

注



 终生研究古代经济史，特别是古希腊经济史。他出版了一本《罗马征服以前的希腊不动产史》（1893年），一本《古希腊手工制造业》，最后一本是《古代经济研究》（1905年）。他的观点在最后这部书里作了简明的叙述：“财产制度、工商业情况、财富分配、劳工组织、税收制度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记战争、政治制度等同样重要。” 
 

注





亨利·瑟埃 
 

注



 是当代法国著名经济史家之一，最近已去世；他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法国经济史通论。”近来，人们下了很大工夫论述某些工业部门、区域史和法国革命时期。“研究并出版法国革命文献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后来就出版了一些书，特别是回忆录一类。这个委员会还出版了一部《革命时期经济史公报》。经济、法律史书目提要年报是作为《法国内外法律史评论》增刊出版的。记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著作有C.布洛克的《世界大战时期法国经济、社会史系统书目提要》（巴黎，1926年）。 
 

注





已去世的最后一位伟大经济史学家是比利时学者亨利·佩朗（1862—1935年）。 
 

注



 他的家乡韦尔维埃许多世纪以来都是麻纺织业中心，无疑，早年的环境影响了这个聪慧而活跃的少年。他受大学教育是在列日开始的，是保罗·弗雷德里克 
 

注



 的学生，更重要的一位老师是高德弗罗伊德·库尔特 
 

注



 ，因为他参加了按照德国榜样成立的“历史实验课”，后来佩朗提到这门功课时说，比利时最早的历史批判就是在这里传授的。除了在这门功课所受教育外，他受到的影响还有巴黎的阿瑟·纪里 
 

注



 （1883—1884年）和德国不少教师：莱比锡大学的W.阿伦特 
 

注



 ，柏林大学的G.施穆勒和H.布雷斯劳等。另一位对他有影响的德国人是兰普雷希特。虽然他从来没有在莱比锡这位偶像领导下学习，但正是这位值得赞赏的朋友建议他替赫棱乌克特主编的《政治史》 
 

注



 写一部比利时史，这部书后来就成了佩朗的主要著作。 
 

注



 他晚年在英国最好的朋友是维诺格拉多夫。佩朗兴趣广泛、独立思考，不属于任何学派。

他一生都当教师，这位年轻的博士在列日大学教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的时候，或是在根特大学那漫长而光荣的岁月里（1886—1930年）都是这样。作为一位教师，他在中世纪社会和市政制度的研究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佩朗的《比利时史》成为全国典范之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叙述伟大的勃艮第诸公爵时期的第2卷第3版销售一空。在第1卷出版以前那十年（1890—1900年）当中，他连续不断写了大量文章： 
 

注



 有对城市起源的研究，校订原文，如布鲁日人加尔伯特 
 

注



 的著作，为《1323—1328年间佛兰德海滨暴动 
 

注



 》审订一卷未曾校刊过的资料等等。佩朗的一些最有启发性的工作和这第1卷有关，也可以说他这一卷为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将来研究中世纪城市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个题目前边已经谈过。

1889年他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经写了他的第一本书，记述第农（Dinant）及其制锅业。他的《有关佛兰德呢绒工业史文献汇编》两卷分别于 1906和 1909年出版。他记述低地诸国工业巨大发展的全景图就是根据上述这些以及类似的材料写成的，“在这个大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占领了农村阵地，大城市失去领导地位，于是等级制度取而代之，成了民族意识的表现。” 
 

注



 在这里，布匹大王统治一切，正像后来棉花大王统治着19世纪美国南部那样。在大战后的1926年，他和亚勒弗烈·埃斯皮纳合作出版了记述佛兰德布匹服装业的另一部文献集。他为后人保存了伊普尔 
 

注



 许多珍贵记录。豪则最后一次访问他的时候，这位因疾病烦躁不安的73岁的老学者还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如何希望全力以赴地投入列日煤矿档案的出版工作——他自豪地说，这是西欧最早的煤矿档案，不亚于英国的煤矿档案。

豪则教授曾把佩朗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用法文写作的最伟大的历史家。他解释历史有时未免大胆，但他有渊博的知识作根据。佩朗的独创性论题“阿拉伯人对地中海西部的统治的影响是中世纪的真正开端”，在他晚年时仍感兴趣。 
 

注



 他认为，在罗马时代和墨洛温王朝之间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隔了很长时间；地中海仍然进行着商业和文化接触。根据他的意见，这种联系是因为撒拉森人 
 

注



 进军才中断的；中世纪的商业和交通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重新开始。“总之，可以说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大帝就永远不会存在。” 
 

注



 对这种说法的反应各有不同； 
 

注



 佩朗本人提出莎草纸和黄金贸易为证，还有商人阶级受教育的证据，死时还留下一部更加精心撰写的著作，近来由他的家属出版。 
 

注





把经济史总结几句，可以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并没发展到它的倡导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即真正的经济科学。后来这门学科就走上和洛瑟原来开辟的那条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关于那些真正的经济史家，无疑，他们确实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就像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兰普雷希特类型的文化史家那样，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们也扩大并丰富了史学园地。作出这项成绩并不只是由于就经济学上一些课题出版了许多特殊的探讨和专论，还由于在整个文化中强调了经济机构和各种经济势力的重要性；它警告一般历史家防止把自己限制在政治和外交范围内的倾向，并避免使自己的作品忽视更广泛的含义的倾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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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尼茨施，参看阿什利的书，第242—248页，再版根据《经济杂志》，第3卷（1893年），第686—690页；赫伯特·麦兹多夫，《卡尔·威廉·尼茨施，他的史学方法基础》（莱比锡，1913年），参看柏罗的评论，见《历史杂志》，第113卷（1914年），第559—566页；G.马太为尼茨施的《德国人民史》（第2版，莱比锡，1892年，三卷）写的序言，第1卷，第 5—7页；J.亚斯特罗，“K.W.尼茨施和德国经济史”，见《施穆勒年鉴》，第 8卷（1884年），第873—897页和他的论文，见《全德传记》，第23卷（1886年），第730—742页；理查·罗森蒙的文章，见《普鲁士年鉴》，第48卷（1881年），第321—345，425—448页，第49卷（1882年），第262—289，337—354页；G.惠芝，“K.W.尼茨施”，见《古典考古学发展年报》（1880年）；关于尼茨施的书信，参看《文化史档案》，第8卷（1910年），第305—366页，第10卷（1912年），第49—110页。关于评论文章，参看《历史杂志》，第2卷（1859年），第443—457页，第56卷（1890年），第215—224页，以及关于尼茨施的几页，见纽曼对部克哈特《希腊史》的评论，第 85卷（1900年）；和《普鲁士年鉴》，第 64卷，第 337—354页。



[45]
 论尼茨施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1卷，第384页，指出在柏林大学他在兰克和尼布尔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因为尼茨施生于1818年，而尼布尔于1816年离开柏林，并于1831年去世，当时尼茨施只有13岁。百科全书中这句话似乎不对头。



[46]
 提比略·格拉古（前 163—133年）及其弟盖约（153—121年），古罗马共和国的改革家，参阅拙译阿庇安《罗马史》，下册，第13卷，I—III。——译者



[47]
 1555年9月25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允许路德派教徒信教自由。——译者



[48]
 卡尔·W.尼茨施，《格拉古兄弟和他们的先驱》（柏林，1847年），第8页。



[49]
 参看他的《德意志民族史》，第1卷，第36—39页和其他各处。



[50]
 919—936年。打败文德人（929年，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匈牙利人（933年）和丹麦人（934年）。



[51]
 关于兰普雷希特的一篇精彩的概述见J.戈德夫里德里赫的《德国历史观点》（柏林，1902年），第431—456页；并见于伯恩海姆的书，第711—718页，附书目提要；古奇的书，第588—593页；汉斯·F.赫尔莫尔特为《兰普雷希特德国史照片陈列》（莱比锡，1910年）一书写的序言；E.W.道，“新历史的特点：关于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见《美国历史评论》，第3卷（1897—1898年），第431—448页；安顿·基兰，“卡尔·兰普雷希特”，见《历史评论》，第121卷（1916年），第83—108页；G.得·马列兹，“法律史的社会和经济概念”，见《王廷与议会评论》，第10卷（1902年），第11部分，第603—622页；W.格茨，“历史和文化史”，见《文化史档案》，第8卷（1910年），第4—19页；A.B.肖，“德国新文化史”，见《历史教师杂志》，第4卷（1913年），第215—221页。1915年兰普雷希特死时，有许多死者略传出版。其中可以举出：乔治·坎兹尔的“兰普雷希特在史学上的地位”，见《法兰克福新闻报》，1915年 5月 13 日；P.施威兹，“卡尔·兰普雷希特”，见《新苏黎世报》，1915年5月22日；M.穆列特，“卡尔·兰普雷希特”，见《法国麦邱利报》，1915年5月1日；卡尔·布伦克曼，“卡尔·兰普雷希特和历史科学”，见《新评论》，第26卷（1915年），第11部分，第969—974页；H.巴吉，“卡尔·兰普雷希特”，见《帮助》，1915年5月20日；E.斯普兰哲，“卡尔·兰普雷希特的史学观点”，见《佛西报》1915年6月6日；F.李夫什兹，“卡尔·兰普雷希特”，见《知识与生活》，1915年 8月 15日；凡·奥特荷恩，“卡尔·兰普雷希特”，见《导报》，1915年，第10号。对兰普雷希特的一些批判文章，见腓力克斯·拉赫非尔，“以经济观点写的德国史”，见《普鲁士年鉴》，第74卷（1896年），第542—555页；M.兰兹，“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见《历史杂志》，第 77卷（1896年），第 385—447页；O.痕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历史观”，同上书，第78卷（1897年），第60—67页；乔治·丰·柏罗，“文化史和文化史的教训”，同上书，第 106卷（1910年）96—105页；参看同一作者的文章，同上书，第81卷（1898年），第269页以后；H·劳克，《独创的和抄袭的历史观点》（明斯特，1897年）；本亥姆，“历史教训和历史科学”，见《新开路先锋》，第 10卷（1899年），第275页以后；阿什利的书，见《政治科学季刊》，1894年12月。



[52]
 参看阿道夫·布鲁得尔的文章，见《历史年鉴》，第 8卷（1887年），第 502—519页。



[53]
 亨利·佩朗，“德国史的一场笔战”，见《历史评论》，第64卷（1897年），第50—57页。



[54]
 耶稣会的创始人（1491—1556）。——译者



[55]
 关于兰普雷希特的虚荣心的例证，见登在《新评论》上的布伦克曼的文章。



[56]
 德国历史家（1850—1932年），兰克的学生，著有《马丁·路德》、《俾斯麦》、《拿破仑》等书。见本书原书第 191，224，424页。——译者



[57]
 引自他的论文，见《历史杂志》，第385—447页。



[58]
 青年兰克派中有弗里德里希·梅克内，他曾批判兰普雷希特。参看兰普雷希特的回答，《旧派和新派史学的区别》，见《历史杂志》，第77卷（1896年），第257—261页；梅内克的回答，见同上书，第262—266页，他说兰普雷希特误解了兰克的观点；梅内克还指责他的对手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把“德国的统一体基本上当成一个经济过程解释”。



[59]
 卡尔·兰普雷希特，《什么是历史？论近代史学的五封信》。E.A.安德鲁斯译（纽约和伦敦，1905年），第3页。



[60]
 关于兰普雷希特遗漏和歪曲的详细例证，见兰兹的批判，刊登在《历史杂志》上。



[61]
 巨人普洛克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译者



[62]
 阿什利的书第 28页，全文见第 22—30页。



[63]
 《什么是历史？》，第29页。



[64]
 法国作家（1783—1842年），其最有名的著作是《红与黑》。——译者



[65]
 兰普雷希特以许多小册子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些小册子中有他的《史学的旧派和新派》（1896年）；《什么是文化史？》（1896年）；《两种杂志》（1897年）；《丰·柏罗阁下的历史方法》（1899年）；《文化史方法》（1900年）；《历史方法和历史研究院的教育》（1910年）。

关于兰普雷希特的笔战有大量的书目提要，因为如吉兰所说，他“精通广告技巧”。关于书目提要，参看M.穆列特，《当前德国的学术》（巴黎，1909年），第373—393页。



[66]
 “工业革命”这个短语首先是安诺德·汤因比在1881—1882年的讲演中使用的，他使这个短语流行起来；马克思曾在1735年在谈到棉纺织工业时用过这个短语；参看A.赫特，《这个最后的危机》（伦敦，1935年）。



[67]
 1866年英国各地群众起来，要求普选。次年国会被迫通过第二次选举改革法。——译者



[68]
 1873年1月英国煤炭工人大罢工。——译者



[69]
 作为英国道德的人道主义态度的一个例证，我们可以从托马斯·拉格尔斯的《穷人史》（伦敦，1797年）第68页上引用下列一段话：“历史的尊严很少屈尊降格地记录人民大众的苦乐；历史家的事情是处理战争和革命，缔约和违约，政党的阴谋，以及国家高层人物的过火行为，但他很少屈尊叙述穷人的简短的历史。”



[70]
 英国经济学家，著有《英国农业和价格史，1259—1793年》（1866—1893年）《历史的经济解释》（1888年），《英国工业史》（1892年）等书。——译者



[71]
 关于罗杰斯，参看阿什利的《英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导言》（第4版，伦敦和纽约，1906—1909年，两卷），第 1卷，第 5，68，185页和第 2卷，第 264—265页；并参看考斯道夫·科恩的《政治经济史》，约瑟·A.希尔译（费城，1894年），第127—128页。关于一些评论文章，参看《英国评论季刊》，第46卷（1867年），第125—142页；《民族》，第76卷（1903年），第195—196页。



[72]
 书的全名是：《从牛津国会的后一年（1259年）到大陆战争开始的那一年（1793年）的英国农业和价格史。全部根据原始的和当时的史料编写出》（牛津，1866—1902年，七卷分为八册）。



[73]
 罗杰斯把他的《农业和价格史》的前四卷合为一册，书名是《六个世纪的劳动和工资》（伦敦和纽约，1884年，第8版，伦敦，1906年）；并参看他的《英国工商业史》（伦敦和纽约，1892年）。



[74]
 参看 W.R.司各脱，“威廉·坎宁安”，见《不列颠研究院记录》，第 9卷（1920年），第 465—474页；H.S.福克斯威尔和 L.C.A.瑙列斯的文章，见《经济杂志》，第29卷（1919年），第382—393页。



[75]
 这部书经常修改并扩大篇幅；第 5版，1910—1912年本，两卷，1925—1929年本，三卷。



[76]
 坎宁安还写了《表现在经济方面的西方文明》（剑桥，1898—1900年，两卷），他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剑桥，1925年），第136—142页上面有他的著作的附表。他的100多篇文章和专论是在研究助理们的协助下编成的。



[77]
 关于阿什利，参看J.H.克拉彭的文章，见《经济杂志》，第37卷（1927年），第678—683页；W.R.司各脱，“回忆录，威廉·阿什利爵士”，见《经济史评论》，第1卷（1929年），第319—321页；O.温伯格，“威廉·阿什利”，见《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年报》，第3丛书，第72卷（1927年），第630—638页。



[78]
 阿什利还是以下诸书的作者：《詹姆士和腓力普·凡·阿特维尔》（伦敦，1883年）；《英国羊毛工业早期史》（巴尔的摩，1887年）；《上世纪最后25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伦敦和纽约，1904 年）。



[79]
 第4版分为两册，1914—1923年出版。



[80]
 《经济史研究：乔治·昂温文集》有一篇R.H.托尼写的作为序言的回忆录（伦敦，1927年），附他的已出版的著作书目，第465—471页；G.W.但以理，《乔治·昂温，一篇回忆讲演》（曼彻斯特大学讲稿，第24卷，1926年）。



[81]
 德国经济学家（1835—1917年），主张社会改革。——译者



[82]
 1327—1377年。——译者



[83]
 《爱德华三世统治下的财政和商业》（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物，第32卷，1918年）。



[84]
 出版于他去世前不久，见《论文明发展的刚刚过去的时期和其他论文》，E.H.卡脱编写（牛津，1925年）。



[85]
 理查·阿克赖特（1732—1792年）发明水力纺织机（1769年），在英国设立第一个纺织工厂。——译者



[86]
 1933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前教授夫留吉尔编的《社会经济史书目提要选》（油印版），编至1932年12月，此书表列的仅限于英文期刊中的文章，其中包括不少于335位作者，每人都是一至十篇文章。如果按每位作者平均四篇文章估计，就有总数达1340篇的惊人数目。



[87]
 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立斯特，《从重农主义时代到现在的经济学说史》（伦敦，1917年），第388页。



[88]
 在意大利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是朱塞普·撒尔弗里，《古代资本主义（罗马经济史）》（巴利，1929年）一书的作者，后由亚勒弗烈·崩内特译成法文，书名是《古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罗马经济史研究》（巴黎，1906年），他在书中反对真正的资本主义在古典时代的存在。他的著作《早期和入侵以后意大利的国家和人民》（1890年）中有罗马经济制度在中世纪意大利的连续这一论点。参看G.布伦地西，《朱塞普·撒尔弗里》（那不勒斯，1928年）。



[89]
 在俄国经济史领域中有显著的活动，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当时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工业化。这引起对马克思主义和欧洲经济问题的强烈兴趣；前者的典范是德国，后者是英国。“英国经济史和经济学说以及英国劳工运动史在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和近代史课程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课程。”有意义的是在1900—1901年间列宁把韦伯的《工业的民主制度》一书译成俄文。

这个时期俄国的三大史学家：克卢契维斯基，柯瓦列夫斯基，和维诺格拉多夫，只有第一位专门钻研俄国史；其余二位献身于不属于俄国问题的研究。玛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虽然私人和马克思相识，但他主要是社会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的立场更接近孔德。柯瓦列夫斯基是两部论英国中世纪行政制度著作的作者——《14世纪英国对劳工的惩治和保安官》（1876年）；和《从远古到爱德华一世去世时英国各郡的警察和行政》（1877年）。他最重要的著作是《资本主义开始以前欧洲经济的发展》（俄文版，1898年以后），德文译本是柯瓦列夫斯基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前欧洲经济的发展》（柏林，1901—1914年，七卷）。

说维诺格拉多夫是属于英国的学者是很恰当的，前文已是这么办的了。他的学生也是献身于英国经济史研究的。第米特里·拍特鲁雪夫斯基是莫斯科大学中世纪史教授，撰有（俄文本）《瓦特·台勒暴动》（1897—1901年，两卷）；《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劳工法》（1889年）；《论中世纪英国国家和社会史文集》（1903—1909年）；和《大宪章》（1915—1918年）。在政治事件上拍特鲁雪夫斯基追随斯塔布斯，在经济问题上追随道普斯赤。维诺格拉多夫的另一位弟子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亚历山大·撒帆（死于 1923年）也是研究英国史的。

关于各种俄国经济史家，可参看E.A.柯斯明斯基的“研究英国经济史的俄国著作”，见《经济史评论》，第1卷（1928年），第208—233页，关于克卢契维斯基，参看《斯拉夫评论》，第13卷（1935年），第320—329页。



[90]
 不要把他和他的弟弟激进派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相混淆，为了和他弟弟区别开来，阿道夫·布朗基常被写作大布朗基。



[91]
 法国经济学家（1767—1832年），著有《政治经济学论》、《与马尔萨斯的通信》等书。——译者



[92]
 威廉·哈斯启孙（1770—1830年），英国财政家和政治家。——译者



[93]
 英译本是E.J.利奥那德译的，书名是《欧洲政治经济史》（纽约，1880年），其中有一篇布朗基的传略，第9—12页。



[94]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著有《十年史，1830—1840年》（1841年）（攻击路易·腓力普的政策）、《法国革命史》（12卷，1847—1862年）等书。——译者



[95]
 法国经济史家，著有《经济史，1200—1800年》（五卷，1894—1909年）等书。——译者



[96]
 参看《英国历史评论》，第11卷（1896年），第123—129页的批判文章和达夫内尔的回答，同上书，第609—611页。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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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实证学派史家：1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写作的影响 
 

注







在思想史上一种习见的现象是把某一个思想领域的某些概念拿到另一个迥然不同的思想领域去用。这种挪用概念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自然科学对历史阐释的影响。自然科学自从其发展的草创时期即希腊时期以来，它的发展的两个伟大时期是17世纪和19世纪。

就像自然科学的伟大更新史到了哈维 
 

注



 以实例证明血液循环就可以说达到高峰（1628年），从而结束了旧时期，开创了新的时期那样，17世纪的自然科学史也可以说是从那一年开始延续到1708年布尔哈夫 
 

注



 第一部伟大著作的出版，从而开始了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史。莱布尼茨 
 

注



 死于1716年，牛顿死于1727年，但他们的著作早在 1708年以前就完成了。从 1628到1708年这 80年间，自然科学的进展比近代任何其他时期都大。

在整个自然科学史上，除古希腊时期外，就再没有任何时期像17世纪这样富有独创性和进步性的了。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教授 
 

注



 曾发表下述意见：“用一句简单的、却也相当准确的话描述〔1700年以来〕欧洲各民族的学术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是靠 17世纪的天才为他们积累起来的思想为资本而生活的。” 
 

注





17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远远超过已取得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进步，这是那个时期的光荣。杰出的史学家利奥波尔德·丰·兰克 
 

注



 曾说明这个时期学术趋势的性质，他的话令人钦佩。他写道：


这种变化……和科学发现不可避免的进展有关。因为，虽然过去一切科学都可以直接从古人那里汲取，现在这样做就不行了。一方面，大量资料业已积累起来。……另一方面，一种深刻的探索精神也已兴起。……那些开始时是在古人指引下进行研究的人，已经从他们的权威手里把自己解放了出来；许多东西是在古人规定的范围以外发现的，这些发现又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道路。对自然的研究尤其是以同等的热情和独立思考进行的。……各种探索的范围日益扩大，日益活跃，自然科学已不再局限于古人探索的领域以内了。其结果是……既然在内容上，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带着崇敬的心情和信心研究古代，所以在形式上，古代也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影响人们了。人们已开始主要是看资料积累的多少估价著作渊博的程度。……不论原因为何——不管它是不是以人类思想本质为依据的一种变化——这一点是很显著的，即一切著作……都充满一种新的精神。……古代被抛弃了。 
 

注






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比通常设想的更为密切。因为一切历史和一切科学归根结底都是思想。科学史是史学一个重要部门。不幸的是，许多作家，无论政治史家和文学史家，都把科学史看成和某民族或某时期总的学术发展互不相干的东西。莱斯利·史梯芬爵士 
 

注



 写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中竟然可以不提一位英国自然科学家。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和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把学术发展的每一个方面
 都看成在全部知识中有它地位的东西。还应当尽力在这些科目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决不能互不了解，或不知道对方真正意味着什么。必须使哲学了解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了解哲学，而双方还都必须了解文学。

不幸的是，思想在任何时代往往都沿着平行方向前进。所以，不妨打个比方，学术上的异花受粉实在太少，每门学问往往自成一体，自给自足。

然而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少数具有足以超越常规和成见的想象力。最早在自己的思想领域里有自然科学的历史家是威尼斯人保罗·萨皮 
 

注



 。“他曾以开路先锋的热情探索数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他曾在化学、机械、矿物、冶金以及动植物生理等学科做过实验。他在解剖学方面的实际研究曾借助活体解剖进行。他沿着独自开辟的路径，搞出了吉尔伯特 
 

注



 在电磁学、达颇塔 
 

注



 在光学方面搞出的某些发现；还表演了血管瓣膜以及眼色素层 
 

注



 在视觉上的功用，预见到望远镜和温度计的使用。当他把注意力转向天文学时，立刻宣告在审判上用的占星学毫无道理；他在承认伽利略学说正确的同时，便预言这一真理将使它的宣告人陷入和罗马宗教裁判所的严重纠纷。” 
 

注



 1619年哈维出版了他那部论述血液循环的著作（和萨皮的《特伦特宗教会议史》同年出版），承认他这项发现曾得到他的老师非布立细阿以及塞尔维塔斯、塞萨品那斯以及萨皮等人的帮助。

17世纪最重要的自然科学是力学、物理学和数学；正是在这些科学中我们将找到自然科学在解释历史上最早的重要影响；这里说的历史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研究，这些科目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历史中分离出来。历史上常见的“均势”这个概念出自法国和哈布斯堡两王室 
 

注



 之间的重大斗争；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英国、普鲁士和尼德兰都卷入其中。霍布斯 
 

注



 在《利维坦》（Leviathan
 ）一书中以 17世纪力学上的语言制定了政府诸原则，他还“以收集当时革命的科学思想并把这种思想和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生活和人性联系起来的办法立论。霍布斯把运动看作最重要的原则”。 
 

注





然而，因为数学和物理学的价值的性质是以数量表示的，所以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受科学的影响最大。爱德华·密塞尔登的功绩是在 1623年创造了“贸易平衡”这个词，他的《商业循环或贸易平衡》（Circle of Commerce,or Balance of Trade
 ）这本小册子就是那年出版的，尽管“平衡”这个词作为簿记用语早在 1600年就从意大利传到英国了。巴灵顿从力学上的均衡这个概念得出他的“财产平衡”原理。“商业循环”和“货币循环”等名词的使用都是从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得来的，所以霍布斯在1651年写道：


利用这些手段〔即通过把暂不消费的一切商品加以“调制”，使它们还原为货币〕使所有商品（活动的和固定的）随着人到他去的一切地方，到他通常的住处以内和以外；这些商品在国内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周转不停，从而所到之处都受到滋养；这种混合品的存在，就像全社会的人都能把食物变成血那样；因为天然血液也是用土地上的物产以同样方法制成的；血液循环是为了滋养人体各个部分。 
 

注






通常都认为创造“货币的数量原则”这个词的是洛克 
 

注



 的功劳，但这个词在他写出以前老早就有了。 
 

注



 这个原则的原话可追溯到1543年去世的哥白尼。然而，正如克拉克教授所说：“虽然这些学说本身真正科学的东西很少，但并不仅仅照抄自然科学家的词汇。这些词汇下边却有一个严肃认真的（即使路子不大对头的）尝试，想利用衡、量、加、减等方法进行解释。” 
 

注





这种对历史的新解释并不只是一种新方法的运用。而是引进了一种新思想。中世纪哲学和神学一直认为思想是可信的权威。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18世纪大批大批的科学家胜利地认定可信的权威是事实
 ，而不是意见。历史家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这个真理的重要性。党派偏见、政治或宗教成见、英雄崇拜、野心、民族情绪、种族或民族自傲诱使历史家歪曲或隐藏他们手边的实况。他们并不像科学家那样尊重事实。当真实情况对他们不利时，有些历史家甚至于低下到想象出他们的“事实”。他们不这样犯罪时，就用别的方式犯罪：他们往往醉心于推理式的猜测，或略去重要的证据，因为这种证据会打翻他原来的先入之见。这是在笛卡儿的分析法和辩证法影响下18世纪史学思想的一个污点。理性主义使历史失去人性，把人弄成抽象的东西，把历史弄成图解。笛卡儿分析法对历史的影响是使历史家把人物和事件分为许多范畴，从而制造出远非确切表述的一种人造模式。

正如在17世纪数学和物理学统治一切那样，18世纪是化学统治一切，仅次于化学的就是博物学取得的进步最大了。 
 

注





但在 18世纪笛卡儿主义仍然统治着历史家的思想。这个世纪是理性时代，孟德斯鸠和吉本是杰出的例子。吉本在他的自传中记述说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和第2卷出版之间的五年间，他的好奇心投入自然科学，听过著名的亨特博士 
 

注



 讲解剖学，还听过希金斯先生讲“化学”。他说，“这些科学的原理以及对博物学书籍的爱好有助于丰富我的思想和意象，解剖学家和化学家有时会把我装入他们的帆船里拖着走。”我只好用吉本的话当作自然科学对他的影响，因为我自己还未能觉察到这种影响。

科学进入 19世纪后，边沁 
 

注



 恢复了在18世纪曾被忽视的 17世纪的价值量子论。他的论题是财富和幸福的关系。他把这条原则作为不解自明的道理制定出来了：“随着一个人的财富超过另一个人的财富的数量逐渐增加，在制造幸福方面，它的效果就会逐渐减少；换句话说，一个财富粒子（或称极微小的固定量，其大小相同）产生的幸福将随着一个个粒子的增多而逐渐减少；即第二个粒子产生的幸福少于第一个，第三个少于第二个等等。” 
 

注





在功利主义哲学这一极对面的另一极是浪漫主义。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对科学的反应是荒谬的信口胡说，使科学在许多有思想的人们心目中信誉扫地。例如波兰经济学家采什佐夫斯基在他的《史学导言》（柏林，1838年）一书中对历史和科学的关系曾作如下解释：“光是古波斯类型，机械学是中国类型，动电（Dynamic Electricity）是雅典类型，静电是斯巴达类型，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是电磁类型， 罗马扩张的能量和动力可以比作热能。”人们怎么能够认真地看待这种异想天开的胡诌呢!

19世纪初叶，自然科学碰到一股奇怪的逆流，即天主教的反应。如果不是伽利略的时代 
 

注



 早已过去的话，这股逆流还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罗马大学曾在自己的教师队伍里点到许多伟人的名字，如：庞波尼奥·莱托（他常常在破晓以前上课）、罗棱索·发拉 
 

注



 、欧斯达丘 
 

注



 、塞萨品诺 
 

注



 、哥白尼、兰西西和马尔丕基 
 

注



 。但在1816年，面对科学发展而惶恐万状的教廷设立了“神圣物理学”讲座，分为六组，和上帝创造世界的天数 
 

注



 一样多。 
 

注





我觉得，19世纪科学对历史解释的第一个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使历史家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事物根源的重要性。“科学的主要胜利是通过追查事物的根源取得的；在物理结构方面，追查到分子和原子；在动物生命方面，追查到神经细胞、原形质或任何最简单最原始的东西。在近代史方面，也作出完全相同的努力。和 18世纪比较肤浅的历史学派比较起来，最明显的努力莫过于作出决定追查各种制度的起点和原意。对原先被传说和神话占领的那些古老岁月都进行了耐心的研究。” 
 

注



 例如，帕尔格雷夫 
 

注



 的《英国共和制的兴起和发展》（1832年）一书就“大胆地对所谓必须先从政治事件写起，〔然后〕再研究各种制度这种流行看法提出挑战”。 
 

注





第一位认识到科学史的重要性的历史学者是利奥波尔德·丰·兰克于1839年出版的《教皇史》。 
 

注



 1858年，他提出一篇著名的备忘录给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催促该会说有必要撰写一部巨大的德国科学史，由一批学者执笔，每人都是他写的那门科学的公认的权威。 
 

注



 第二年，兰克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发表的题为《德国科学史纲要》 
 

注



 的第二篇讲话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

但是在兰克提出写科学史的呼吁以前很久，科学就已经被那些热烈的社会哲学家俘虏了，他们滥用科学方法，从而使科学在大多数历史家心目中声名狼藉。为了替历史学者辩护，只好说这些强奸犯本身并不是历史家，而是社会学家——请允许我提前使用奥古斯特·孔德发明的这个字，尽管社会学这个概念并不是孔德创造的。创造这个概念的人要追溯到旧社会和法国革命时代激进派和空想家，并可直接追溯到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1837年），他们主张：“政治现象也像其他现象那样，可以根据法则加以分类。……哲学和科学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必然是社会的，思想家的真正目标应当是把实证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研究上面，用这种手段解释并改组社会。”

傅立叶种树、圣西门浇水，而使树长起来的却是孔德。孔德的目的是研究和了解他所谓的“社会物理学”——这个名词本身就很有意义。实证哲学的目的是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强加在它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比比皆是的法则的科学理论
 照原样引进社会研究中。他说，当这种实证的方法像它曾扩展到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那样，也扩展到社会研究方面时，这些社会事实就会得到解释了。

1822年，孔德出版了改组社会的“方案”。这是实证哲学的宪章。孔德改组历史研究的方案是“在政治哲学中腾出形而上学那些虚构的东西占领的地盘，以便通过使想象系统地、直接地、持续地服从观察这个办法，使被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去占领阵地（注意作者强调观察）”。孔德认为，这样做就有可能发现制约人类社会的“定而不移的法则”，就像制约自然界的那些物理法则那样。关于历史，孔德说，“在历史研究上目前盛行的专门化倾向将把历史降低到一大堆互不连贯的描述，此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描述中各种事件真正的来源全都不见了，想都没法想了。假如想叫不同时期的历史对比有任何科学性的话，就只有参考一般社会演化情况了。”

既然历史构成了解社会的原始材料，孔德就在1832年请求路易·腓力普当时的首相基佐在法兰西学院开设历史讲座，为这件事他是值得纪念的。孔德和他的门徒对实证哲学的信心是无限的——尽管实证哲学本质上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哲学。他们相信对社会“法则”的了解会使国家不但掌握历史方向，并能预知历史进程。“简言之，实证主义者的目的，是想发现一套解释历史的有效的假说或法则，就像牛顿和其他一些人为自然科学发现的那样。他们的问题是‘历史的最后解释是什么，或者更朴实一点说，决定社会事件的那些力量是什么，这些事件是按照什么法则活动的？’” 
 

注





孔德从自然科学借来用在历史和（所谓）社会科学上的最有影响的思想之一就是“环境”（milieu）一字的新用法。这个字最早是拉马克 
 

注



 在他的《动物哲学》（Philosophie zoölogique
 ）一书中用的。孔德把这个字从动物学里借来，并把它的应用扩展到人类社会，甚至在那时，他指的也并不总是自然环境。因为“环境”（environment）一字在某些历史家和很多社会学家的思想中已经成了伸缩性很大的字眼。泰恩和凯特尔 
 

注



 几乎都被“milieu”这个字迷住了。在 19世纪后半叶，这个含糊的字和今天“environment”（环境）一字的伸缩性一样大，归根到底，它指的也许就是一个东西。

孔德影响巨大，这是毫无疑问的。爱弥尔·法居埃 
 

注



 曾说孔德是“我国曾经有过的力量最大的思想播种者和学术激励者；他是笛卡儿以后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接受这个估价时即使难免使人迟疑，但仍应肯定。 
 

注





英国的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年）和法国的希坡利特·A.泰恩（1829—1892年）是提倡把孔德的思想应用在解释历史方面的两位最伟大的学者。巴克尔的两卷本《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文明史》 
 

注



 
 

注



 仅仅是他计划撰写的一部15大本的杰作的序言。巴克尔藐视传记家和历史家似乎已经养成的单纯编辑事实和资料的习惯，并大胆提出在远为广阔的归纳法的基础上搞“历史科学”。 
 

注



 能干的批评家认为他的著作是用演绎法说明物质原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的伟大尝试。巴克尔的记述虽说并不完美，但从来还没人否认他的书很有见地；除了他那结论以外，他对当时青年人的激励也是不应当忘记的。即使他本人并未曾写出伟大的历史著作——这一点尚无定论，有待解决——但他的确是促使别人写出伟大历史著作的原因。 
 

注





巴克尔和泰恩之间有很大区别。巴克尔是一位出色的自学成材的业余作者。泰恩则是一位有天才的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动物学家，而且是法国少数几位——其中包括芮农 
 

注



 ——在各个学术部门和德国的思想家差不多齐头并进的人。他说，“德国作家对我们就像伏尔泰时代英国对法国那样”。 
 

注





泰恩 
 

注



 于1853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省立高级中学教了短时期的书，不久便辞职，靠写作维持生活。泰恩不但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历史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生理学和动物学方面也是一位扎实的工作者。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李维论》里，他提出一个公式后来一直遵守，从未背弃。他写道：“灵魂不论是一个人的，还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就像一个工厂，科学应当研究它。从人们了解了开动它的动力的时刻起，人们就可以不打乱它那些机件，用纯粹推理把它复原。”历史是“心理解剖学”，而心理学本身主要是一种机械的表现。在后面这句话里，可以看出泰恩比近代提倡行为主义的人们提早半个世纪就有这种看法了。要发现民族灵魂的器官及其职能，即撰写历史，再没有比物理学和生物学那样确实可靠的工具了。一个民族的教育、习惯、观点、思想方法、美学、哲学等等主要的基础是气候、种族和环境。

以维克多·库臧为代表的使泰恩作呕的折衷主义当时很流行，浪漫主义也时兴。泰恩对这二者他都持反对态度。库藏和维克多·雨果是他最厌恶的两个人。在泰恩身上有一种科学的禁欲主义。1855年他写道：“所以，让我们把科学从诗歌和实际道德中分离出去吧。……科学不必适应我们的爱好，但我们的爱好却必须适应科学原理。科学是一位女王，不是仆人。……让它独处下去吧，让它只是追求真理去吧；它将来是否会有自己的领地，倒没有什么关系。它处在实际的、活跃的生活以上十万八千里。……它一旦发现了真理，就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要做，再也不会有什么要求了。” 
 

注





泰恩的头脑善于分析，不善于描述。他对贝多芬的交响乐的最高赞扬是“它像三段论法那样美丽”。帕斯卡 
 

注



 和笛卡儿曾把他引到哲学的宿命论。这种具有成千上万条一般法则的哲学，却把泰恩引进科学本身，在他看来，他的宿命论和实证主义是被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证实了。

生理学和博物学对他的影响巨大无比。他为了弄懂心理学，还学了医学和病理学。他关于历史的那些想法的最好表述可在他的《英国文学史》（1863年）导言里边看到，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英国的土壤、气候、食物生产等等，他说只有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人们才能了解英国人的本性和精神。“今天历史也像动物学那样找到了它的解剖术。” 
 

注



 他在《古代政体》（1876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可以允许历史家享有博物学家的特权：我观察我的研究对象就像人们观察昆虫蜕变那样。”

泰恩的书信都很明白易懂，大量引用它们是无须表示不好意思的。


历史并不是像几何学那样的科学，而是类似生理学和地质学。正如一个生物体各器官和各种功能之间有固定的、但不能用数字测量的关系那样，包括社会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各类事实之间的关系也很明确，但也不能用数字测量。我在序言中已特地这样说了，要把精密的科学和不精密的科学加以区别，也就是说，属于数学一类的那些科学分支和围绕着史学的那些科学分支，二者都以数量形式活动，但第一类以可测量的数量活动，第二类则以不可测量的数量活动。于是问题就归结成这样：在一个世纪或一个国家里，在宗教、哲学、社会状态等道德部门之间建立起虽无法测量但很明确的关系是可能的吗？这些明确、普遍而且必要的关系就是我仿照孟德斯鸠称之为“法则”的东西；这也是在动物学或植物学中给它们定的名称。我的序言〔《英国文学史》序言〕把这些历史法则的体系摆了出来，重大事件的一般联系，这些联系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的分类，简言之，人类社会转化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例子，你引证我在莎士比亚的心理学概念和我们法国古典学术心理学概念之间所作的对比，你说这些不是法则而是类型，我已经做了动物学家做的事情，就拿鱼和哺乳动物作例子吧，当它们从整个纲（class）和纲以内无数的种（species）里边抽出理想的典型，即全体共有的一种抽象形式，在整个部门中总是不变的，它的各种不同的特点后来被联系起来，以便说明这个独特的类型如何与特殊环境相结合必然产生这些“种”。这是和我的类似的一种科学的构成；我和他们一样，在事先没看见并剖析过一个生物时，我并不主张猜测；而是也像他们那样，设法指出生物据以构成的一般类型，我的构成或再构成的方法有相同的范围和相同的界限。……我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相信它是真实的，而且，如果它以后落入高明人的手中的话，还可能产生好的成果。自从孟德斯鸠以来这个观点便一直在地上放着，我把它拾起来了，只此而已（第 2卷，第 250—252页）。 
 

注







我这个体系——假如这也可算一种体系的话——只是一种法则，即在好几个世纪里、好几个国家和许多个人经过无数次观察到的一个一般事实。按照科学归纳的一切法则，它可以应用于尚未观察到的其他事例。它并不是一种假设、杜撰或毫无根据的臆说。我的全部志愿就是为这种方法在阳光中取得一个位置。……我钦佩画家；但我没有足够的天才成为画家。我只不过是个搞解剖的人，我只不过是主张：一把解剖刀能够被宽宏大量地允许放在画笔一旁而已（II，135）。



你非常清楚地了解我的观点，你知道，总的看来，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恰当地说，事实并不存在，它们只是在我们的心中似乎是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东西都不存在，在我们面前显现的只有抽象概念、普遍概念，装扮成特殊事物的一般事物。这是斯宾诺莎 
 

注



 本人的学说。……（II，215—216）


但在另一个场合，这位唯心主义者泰恩又写道：


宇宙是一个机械地组成的有机体，而历史只是一个把机械学运用于心理学的问题。


在写给恩斯特·阿佛 
 

注



 （1864年4月29日）的一封信中，泰恩断言，在史学上有许多定理类似几何学定理；他还谈论“公式”、“曲线”和“机械学”。他明确声明，历史是一门类似生理学和动物学的科学。正如在人体上许多器官和功能之间有许多虽然在数量上不能测量但有确定的关系那样，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类事实之间，甚至在宗教和哲学和各种社会情况之间，也有许多明确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不能用数字表现。这些明确的关系，这些一般的和必要的关系，他叫作“法则”，并说，“这也是在动物学和植物学中人们给它们定的名称”。

泰恩按照自然科学的路子形成的历史思想可以用其他例子加以说明：


我天生就爱分析和分类〔II，68〕。……通过实际观察，它（类型）才能够被分离出来〔II，326〕。……各类事物的典型事实：工业、家庭、国家、艺术、宗教、哲学……不应当在历史上或群众中去寻找，而应当在行动着的个体、不同的分子中去寻找〔II，326〕。……我的生理学研究将历史教给了我〔II，83〕。……我爱历史，因为它向我指出正义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我发现它更美丽，因为我在它身上看到了自然的最终发展〔II，102〕。


最后，不妨引两段奇文共赏：


就像自然界有组织的分子那样，每个人也是在自己环境的影响下发展的，并对突然出现的有利时机的刺激作出反应。 
 

注







我们说恶德和美德是产品，就像硫酸盐和糖是产品一样；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和硫酸盐与糖一样的化学产品。它们是在精神诸因素的合成中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恰恰像必须了解合成硫酸盐和糖的那些化学成分，才能制造或毁坏它们那样，为了使人痛恨虚伪，找出一些联合起来产生真实的心理因素也是有用的。把这个道理应用到当前的事物上，例如对革命精神或宗教精神的分析，同样的研究无疑会证明是有启发的。 
 

注






在自然科学方面，泰恩是一位生理学家；在哲学方面是黑格尔派。事实只是似乎存在着，但实际上只有抽象概念、普遍概念。“我越研究思想方面的东西，越发现它们有数学性质。就像在数学里那样，在思想上的东西也是一个数量问题；对它们的研究应该准确。从来没有比在艺术、政治和历史诸领域证明这一点更使我满意的了。” 
 

注





泰恩的《英国文学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是他的主要思想最好的说明。实际上，他这部书的标题应当是这样：在文学中展示出来的英国民族史和文明史。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历史哲学；是一部通过文学这个中介进行判断的英国人民及其文明的哲学性质的历史，他认为文学是由不同成分合成的历史文献。他的《古代政体》（L'ancien régime
 ）是他的方法的最好说明。在这部书中为了研究旧制度的机械结构以及各部件的功能，他把它解剖、分割成各种细小的零件，他处理各种发现就像昆虫学家把昆虫放置在标本架上处理那样。他这本书是许多互不相干的文献的与众不同的汇编。是各类事实的汇合，其中很少是重要的。这部书还有分量，因为它有大量证据。每页的脚注占全页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简言之，《古代政体》是以特殊机械工艺制成的令人生畏的一部资料汇编，把古代政体描绘成由各个部件严丝合缝地装配起来的可怕的机器。

泰恩确信一个民族的灵魂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气候和富源的影响下形成的。1871年，他前往英国见到格罗特和福礼曼时，对这两个人就十分轻视。关于当时已75岁的格罗特，他写道：“‘绅士’的典型——但他仅仅按照英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仅仅从政治观点了解历史。他写过一部《希腊史》，但并没有去过希腊；地方和气候的影响在他看来并不重要。”〔III，48〕他把福礼曼当作英国历史写作上可怕的狭隘性的例子。他写道：“不管我听到的还是读到的一切，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真正优美的文学感情，从没有遇到过真正了解曾经激励古人的灵魂和感情的天才和艺术。无非是博学、非常扎实，但再也没别的了：以福礼曼先生为例，他是在重写奥古斯丁·提埃里的《诺曼征服史》。”〔III，59〕

如果说英国学者们给泰恩的印象并不好，那么他给英国人的印象则是可憎的。克赖顿说：“泰恩应该传播一种新福音，这样盲目自信的人就有福了。” 
 

注



 约翰·鲍威尔把他描绘成“一位严峻而窄狭的空论家，只相信方法，因而认为只要把事物分类，真理必然会出现。他是一位忠实而艰苦工作的人，但僵板得使人头痛，他的历史视力被他那顽固的教条和死硬的方法的眼罩严格限制住了”。 
 

注





泰恩特别急于得到关于腾尼孙的情况，有一回他遇到这位诗人的朋友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 
 

注



 时，就问他：“他年轻时不是很富有、奢侈、寻欢作乐、放荡不羁吗？我在他的早年写的那些诗里就已看到这些了——放荡，崇拜肉体美，喜欢珠宝，为寻欢作乐放弃一切，喜欢酒和……。”帕尔格雷夫喊道：“住口，住口，腾尼孙年轻时很穷。那时他的习惯和现在的一样，生活朴素、沉默寡言。他从来都没过过你所说的那种奢侈生活； 假如说他早年写的那些诗有富丽的调子，假如说这些诗里充满美女、珠宝和黄金的话，那是因为他是一位诗人，有诗人的想象力这种天赋。”但是当泰恩的书问世时，腾尼孙还是被描绘成一个年轻的酒色之徒、纨袴子弟。这段逸事是泰恩性格的标志。他按照他自己的目的解释证据，并肯定自己心目中希望的东西而置证据于不顾。

“历史学者拒绝接受泰恩的哲学，并批评他的学术；但他们却采纳了他的一切著作都强调的基本思想，即历史关心的不只是政治史，而是各民族整个的社会生活。” 
 

注





泰恩把部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介绍给法国读者，这是很自然的。他们两人十分类似。泰恩把部克哈特看作改信他的思想的人。两人都在寻找“典型”。泰恩则认为形成“典型”的主要因素是“环境”——种族和自然环境；部克哈特认为形成“典型”的因素是文化——国家和宗教。而部克哈特的方法论却完全没有泰恩那种“科学”偏见。

雅各·部克哈特（1818—1897年） 
 

注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1860年）一书 
 

注



 的作者，阿克顿说这部书是“在现有作品中论述文化史的一篇最透辟、最巧妙的文章”，部克哈特曾在兰克指导下学习，但实际上他属于实证主义学派。老师和学生分道扬镳，背道而驰了。兰克的兴趣主要在政治上；部克哈特则把一生献给艺术。兰克是以科学态度研究社会的人，特别重视政治方面；部克哈特则是一位热情的审美家。就个人关系说，这两位著名人物从无深交；比如，作为一位审美家的部克哈特并不相信他的老师那种心平气和的超然态度是真的。然而，从技术上看，兰克对部克哈特的影响却很持久。

部克哈特是瑞士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他父亲是一位传教士，他自己也学过神学，但在20岁以前就把这门课抛弃了。后来他到了柏林，听特雷新、伯克、格林的课，但主要是听兰克的，而且参加了他的研究班。1843年在兰克指导下获得学位，两年以后，在巴塞尔大学当了历史和艺术史教授，他非常出色地担任这个职位差不多有50年之久。事实上他的声望已远播四方，因而在 1872年他被柏林大学聘为历史教授，成了兰克的继承人。但由于他是一个具有顽强独立性格的瑞士人，他不喜欢普鲁士的奴颜婢膝，他拒绝了为了恭维他的这次邀请。部克哈特和尼采终生友好，并和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奥味柏克一起当了尼采遗著的受托人。

在部克哈特的著作中，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政治、道德、学术、经济、社会等等方面都有论述。“文艺复兴时代的男男女女从那时画的油画上看着我们，他们的遗骨在石雕的坟墓里安息，他们对上帝的虔诚或者说他们的骄矜，建立起许多教堂；他们的治学精神集结成许多图书馆；他们对艺术的扶持形成许多艺术馆。他们还建立起许多庄严的宫殿、布置了许多美丽的花园。文艺复兴的主题首先用政治观表达出来——把国家看作一件艺术品，特别是以当时的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关于行政、政治经济、财政、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新观念也逐渐发展起来。战争成了一种科学。教廷作为一个政府在把这些思想表现在行动这件事上落后于意大利其他各邦。部克哈特认为，在教皇的世俗权力实际崩溃300年以前，阻止了它的崩溃的只有宗教改革 
 

注



 。他还认为，在这样多富于激励性的条件下，即使没有从重新发现的古代中得到推动力，意大利也会繁花似锦。”

必须首先把部克哈特当作一个人物研究，然后才能作为一位历史家了解，因为他的历史著作全部都是个人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简直不能说是历史家，因为他把手头的记载和读物都按照他自己的样子人格化
 了，而且他很少关心政治或国际关系。他擅长的东西正是艺术家擅长的那个领域，就是对个人和他的灵魂的研究。他的光辉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个论题完全适合部克哈特这样的头脑——受到批判，说它没有解释起源、忽略一切物质基础，把不属一代人的作家混淆了。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使用了“人物”和“文化”这两个关键性字眼时，他们就差不多已经把部克哈特重要的东西全都说出了。这位瑞士审美家的一切思想、学术、兴趣、辛勤劳动全都是围绕这两个概念打圈子。他并不是哲学家，甚至算不上思想家；他曾对尼采说：“我从来没有哲学头脑，甚至连哲学史都不知道。”“我一生从来没有进行过哲学思维。”他还在给尼采的信中写过这样的流露内心的话：“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思想的殿堂，却常常在伯里波罗的庭院和大厅里，在那最广义的造型艺术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享受快乐。”因此，部克哈特也厌恶任何历史哲学，他说这是因为这种东西是“按年代写的”，而且把事件和文化说成相反的东西，而不是相似的东西。他承认他自己感兴趣的是“重复的、经常的、典型的东西”。

部克哈特最喜爱的是人物占支配地位的题材和时代，如古典时代的希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旧制度。他讲这些题材的课是以无穷无尽的知识为根据，以极其美妙的讽刺进行的，都是艺术作品。他自己就是第一流艺术家，他讲的那些题目就是他的化身；他无疑是欧洲第一流艺术批评家。他那些谈话很有名，特别是当热情的青年学生们围着他听、红葡萄酒使他激动起来（这位独身汉的个人习气与众不同） 
 

注



 的时候。提到他的讲演技巧，格丁根大学教授卢得维喜·科恩说：“（在历史家当中）谁也比不了的大演说家只有两位：布雷斯劳大学的罗佩耳和巴塞尔大学的雅各·部克哈特。”

这种对人物的强调在部克哈特的全部著作中到处都是。十分古怪的是，这一点竟然导致严重的悲观主义，特别是由于部克哈特是叔本华的热心读者。他的悲观主义主要是他有意识地脱离当时欧洲那些伟大的群众运动造成的；这些运动有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等等。部克哈特是巴塞尔一位骄傲而自由的公民，他讨厌一切带强迫性的、划一的、非个人主义的东西。他喜欢小的、自由的、独立的社会；所以他轻视并厌恶俾斯麦的德国。值得注意的是，部克哈特以个人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对国家的种种思想影响了敏感的尼采，尼采自己后来也变成一个“善良的欧洲人”和痛恨民族主义的人。

从部克哈特这种感情和信念中产生了他对文化的兴趣和热心。他可以说是文化史的创始人。他认为文化就是历史的价值和积极意义。文化意味着自由，不是武断的外表的自由，而是内心的、精神的进化：“是精神在各方面发展的总和，是自发的，并不要求任何人承认它普遍正确，或强迫人家承认它正确。”

“主要是法国历史家米细勒 
 

注



 对他的启示，指引他把从但丁到米开朗琪罗的政治生活和各种学说、文学、宗教思想、学术、社会生活、道德和迷信作出伟大综合的。……虽然他和泰恩之间有很大距离，但在方法上二人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某些稳定因素（泰恩说是种族；部克哈特说是国家和宗教）和时间空间二因素（泰恩说是环境、部克哈特说是‘文化’）的互相作用。……泰恩高度赞扬部克哈特的工作，因为事实上部克哈特的工作说明了泰恩的学说，尽管没有泰恩自觉的方法论。部克哈特也像泰恩那样，在历史上寻找‘典型’的东西，他还有和泰恩相同的信念，即他找到的典型是那个时代的忠实代表。” 
 

注





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另一位德国史学家是《法国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的作者亨利希·丰·济伯尔 
 

注



 。可能因为他既是历史家又是政治家，对单纯历史家有时不能理解的问题他有一种直觉的理解。 
 

注



 济伯尔把自己的信念和科学混为一谈。他对自己的方法的准确性深信不疑，因而相信自己的学说是自己的方法造成的结果。济伯尔认为历史简直和一门自然科学同样明确。他说，只要有正确的方法，真理就会从中产生，而且准确无误。“历史科学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 
 

注





和泰恩同时的芮农 
 

注



 和库朗日 
 

注



 是不亚于他的实证主义者，但他们的方法不那样明显。这两人都完全相信自己的批判本领可以从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中分离出人物和事件的真相。芮农的方法极其精致，把主观思维和客观实在糅合得极难捉摸，从分析到综合的过渡极其灵巧，以致读者的脑子常常是受引诱而不是被说服，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然而读者从未怀疑芮农的目的是揭示宗教信仰和学术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两者对社会情况的影响。芮农认为古代犹地亚、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以实例证明了一项历史法则；在这项法则作用下，一些民族和文明由于向文明和人类作出贡献而被削弱，变枯竭；它们终于死去，以便一种新的文化得以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但假如这话可靠，那么“适者生存”就不是历史法则之一了——至于它在生物界灵不灵就是另一回事了。或者，人类是不是像果树那样，最好的品种经过几代之后就不再开花结果了？

库朗日相信历史也是和数学一样纯的科学，只要把数学论证形式和逻辑原理运用到史料的解释上就行。严格地说，库朗日认为解释不是他的事，他只是揭示。如果正确运用的话，历史文献将会为自己说话。他有一回指责某些向他喝彩的学生说：“这不是我在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在讲话。”

自从达尔文以来，任何历史家都不能忽视历史发展上的进化因素。这个概念，使历史家对历史有了时间因素或称持续时期这个观点，其规模和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前辈有过的这类思想。尤其是，这种概念使历史学者对各种制度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认识到现在的一切都深深植根于过去，从而使他们尊重传统。实际上，现在任何一位历史家都承认人类制度发展的进化
 性质。E.G.康克林 
 

注



 写道：“从四度（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观察自然是达尔文的特殊本领。”“分异”（segregation）或者说把类似的材料分类集合成群的倾向，今天在生物学界已到处得到科学家的承认，而相反的情况即“孤立”说（isolation）则在种族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形成这个问题上对社会科学家的思考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地理上的孤立原则对历史家和社会经济史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注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不是教条地而是历史地看待世界各种宗教——换句话说，即不把它们当作真理或错误的体系加以证明或驳斥，而是当作意识的现象进行研究，就像研究人性的任何其他方面的表现那样——这种观点似乎是 19世纪以前简直从未见过的。” 
 

注





但是，历史可以从衰落和退化的角度而不是从进化和发展的角度来写——的确，有时必须这样写，因为每个时代都在走向死亡，从而使一个新时代能够诞生。在有机的发展和有机的衰亡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其证据如：在罗马帝国的衰亡启发下写的那些伟大著作：塞克 
 

注



 的《古代世界灭亡史》，以及罗斯托夫采夫 
 

注



 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还有更早一点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注



 写的《西方的没落》等。

哈夫洛克·埃利斯 
 

注



 指出，朱里安·赫胥黎 
 

注



 教授曾说明，“如果我们把生物学的地位看作无机科学和人文研究之间的桥梁，就可以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并使研究人类事务的科学方法得以完全正确地加以综合。”历史家非常感激生物学家，因为他们对社会的有机性质提供了很有启发的看法，把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看作政治集体和社会集体中的一个细胞。这个看法使历史家对现在和过去的历史有了新的洞察力，新的解释，新的体会。因为各个时代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历史家也就学会了根据现在了解过去，根据过去了解现在。

细菌学家和细菌学说也帮助历史学家，通过类比了解制度和社会机体受害，一个时代的衰落，一种文明的腐朽。这种推理极为成功，因而“社会病态”这个词已经成了平常话。凡阅读一本近代人写的记述罗马帝国衰亡的著作的人有接触到用生物—细菌学观点来解释历史的情况。例如蒙森的最出色的继承者鄂图·塞克在他的《古代世界灭亡史》一书中就曾说，罗马文化“烂掉了”，还说从腐烂了的文明垃圾堆里生出“孢子”，新的有机体，后来逐渐开花结果，成了一种新文化、新文明。近代历史家写的“形成中世纪社会细胞的这个组成部分的正常群体就是庄园”，或者说“社会的分子性质”或“社会发酵”，就是拿自然科学的类比解释历史的；他并不是在写历史。“似乎是确证了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是混淆。……”类似是一回事，鉴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任何对比中，如果各种区别的数目或重要性超过相似之处，这个类比就不存在了。 
 

注





1873年出版的沃尔特·白哲特 
 

注



 的《物理学和政治学》是设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历史的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但它这个书名仅仅提出他的目的的一半。书的全名是《物理学和政治学，即探讨把自然淘汰和遗传的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的一些想法》。显然，他所说的“物理学”指的是无机和有机自然科学，他所说的“政治学”指的是一切社会科学。

从达尔文和巴斯德的时代迄今，动物学和细菌学在解释历史方面是最有影响的科学。不过，近来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注



 也使一些历史家激动起来。然而，他们大多数都不愿从热的节约的实验知识中得出历史的推断，即使已故的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注



 热衷于这样的思想：“自然科学终于能够从它的保守的看护人手里夺得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独占的价值世界。” 
 

注



 奥斯特瓦尔德认为，物理学把历史包得严严的。动能学必须扩展到生活和思想领域。“整个目的和价值世界是从作为其最深渊源的（能量）消散法则中产生出来的。”

历史家无力驳斥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应用，只好把这个任务留给哲学家了，例如威廉·詹姆士 
 

注



 ，他争辩说：除非为历史划出终点，否则这个定律就和历史无关，理由是：历史必须研究价值，而物理学讨论的则是量（quanta）。 
 

注





但是亨利·亚当斯 
 

注



 惊惶地宣告这个定律使社会研究“喘不过气来”。他不应当惊惶。他未能看到——也许是不愿承认——历史研究基本上是质的而不是量的价值。而且二者并不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种类上的差别。就我所能理解的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对历史唯一的意义就是它预告人类作为地球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将随地球本身的灭亡而灭亡。但历史是人类的故事，不是地质学上的一章。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定律，尽管有些人庄重地确信有了这个定律“历史便从物理学里引进一个因素”。

在历史方法和科学方法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于是真正的对比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我们可以类比，但不能印证。

自然科学下全力研究的是数量
 向题。自然科学家关心的主要是以度量
 （即用计量大小的办法）描述自然过程，科学家的思想再由此进一步从事分类
 。相反，历史家对以数量表示的事物没兴趣（偶然的东西例外），他关心的主要是质量
 ，如思想、目的、感情等。他关心的是事实
 而不是事物
 。不妨在这里指出“事实”这个词指的仅仅是历史家使用的资料。因为它指的是“存在的事情
 ”（factumest）即，制造出来的或做出来的事
 ，但不是自然
 而是人制造的或做出来的
 。

历史、哲学和宗教有一种类似亲属的关系，即每一学科都“重视个别的、独特的、不能计算的和自发的事物，在宇宙间任何地方都没有和它对应的具有某种性质的实体”。 
 

注





自然科学注意的是世界的度量方面、忽视其中的个性，历史则相反，它忽视前者、注意后者。自然科学常常有“机械”论和宿命论倾向，因为这些概念属于科学头脑，自然科学也可能从质的观点开始，例如“热胀”和“冷缩”。但自然科学的较高阶段主要是竭力从纯粹数量出发，系统地陈述过程。

反之，历史家关心的主要是性质方面的东西，事情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单纯数量上的价值对历史家并不重要。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兵力和韦林顿的兵力数量相同。但数量并不重要。拿破仑“为什么”和“怎样”在滑铁卢打败了，不能从数量上说明。

历史和自然科学一般有一点是共同关心的：双方都关心个别和一般之间的关系，从长远看来一般的东西才有价值。


对自然科学说来，看得见的个别事物并不重要，或者说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可作为一般法则的例子……或者作为一个部类当中的一个成员……。一个种类当中的个别成员并不重要，除非它有某些使它有别于该种类的个别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如果是某一新种类成员之一就重要。但在任何情况下，它本身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它只有在作为某一种类中的一个例子，从它身上可以了解并证实这个种类的那些特点的情况下，或者作为一连串原因形成的链条上的一环的情况下，才有重要性。



但重要的是整个链条，而不是上面的环。 
 

注






同样，历史关心的并不是任何单独的一件事或任何个别人物，而是人和事的各种关系
 。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家还有一些一致的地方，两者都使现象的条理和关系显明易懂，两者都从事务的发生和发展了解其过程和结果，尽管事实上科学现象和历史现象是种类十分不同的证据。进化和生命——或者说至少是它的遗传过程——有密切关系。而且，历史研究的是过去的生命这一事实有助于历史家把进化用作解释的手段。

实证主义学者欺骗了自己。19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有时对历史家的想象力起着激励作用。但它也是有偏见的，而且常常和前几个世纪的神学和形而上学类似，起了束缚思想的作用。 
 

注



 另一方面，“所有近代思想和科学用的都是历史方法。无论研究的是什么，考虑的都不只是它现在被认为的那样的东西，而且要考虑它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过程。直到近来，博物学一直都是对现存物种的分类。现在人们以同样的力量研究物种的起源了。地质学已不仅仅研究地壳，而是要考察地壳如何形成的问题了。……运用历史方法，是我们的近代思想和过去所有时代的思想区别开来的主要特点；这种方法和进化这个概念联系密切，进化作为一个一般的词，指的是一个过程，不只是事物现在的情况，还有它们是怎样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而且，事物也确实是在形成过程之中。”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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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编 古代东方、古典时代和拜占庭研究





第五十六章 恢复古代东方的本来面目 
 

注







人们的眼界的扩大与日俱增，而任何时候都不像 19世纪给古代东方史带来的新图景那样明显。第1章曾谈到罗塞塔石刻上面 
 

注



 三种文字的铭文如何为辨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钥匙。但在全面熟悉古埃及语以前还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埃及古文物学的奠基人是法国学者商博良。

冉·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 
 

注



 是在比他大 12岁的哥哥 
 

注



 那里受的教育 
 

注



 ，他年幼时便开始研究希伯来、阿拉伯和哥普特等语言。 
 

注



 16岁时向格勒诺布尔学院提交一篇论述古埃及地名的文章，其中说哥普特语就是古埃及语。他来到巴黎，希望能证实哥普特语就是解决他喜爱的象形文字的线索。在研究了罗塞塔石刻之后，颇有收获。他第一次辨认成功是在1821年，两年之后，便在向学院提出的一系列备忘录中，能够解释埃及文字的基本原则了。 
 

注



 国王查理十世任命他在意大利进一步研究埃及古文物。1824年商博良逐一访问了都灵、里窝那、罗马和那不勒斯那些博物馆，被任命为卢浮宫埃及文物陈列所主任；并再次由国王金库出资派往埃及。他这次去埃及是和比萨大学易波里多·罗塞利尼 
 

注



 教授合作，后者从托斯卡纳大公那里接受了同样的任务。一年之后，商博良回到法国，担任法兰西学院为他设立的埃及古文物学教授（1831年），但次年他过早地去世了。他为这次考察写的报告是在他去世以后才出版的。商博良以稀有的直觉首先证明在埃及古代文献上写的三种文字——象形文字、僧侣文字、世俗文字——基本上都是一种语言；象形文字里大约有十分之九是拼音字母，十分之一是象形符号或表意字。书写的拼音基础一旦奠定，用音译的办法便能表明古代埃及语和哥普特语的关系了。商博良去世时虽很年轻，但他已经把古埃及文物这门科学建立起来了。 
 

注





这门新科学的领导地位现在已从法国转到德国，落到卡尔·理查·列卜修司（1810—1884）手里。 
 

注



 在希腊学者奥特夫里·米勒 
 

注



 影响下，他选择了考古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然而使他转向埃及古文物的却是本森和亚历山大·丰·洪保德 
 

注



 的影响。列卜修司是撒克逊一位官员的儿子，以最好的成绩毕业于故乡瑶姆堡高等学校，后来在莱比锡、格丁根和柏林等大学研究语言学和考古学。伯克 
 

注



 指导他的毕业论文（1833年）。商博良去世一年之后，列卜修司前往巴黎，被人介绍认识了许多类似伟大的阿拉伯学者西薇斯特·得·萨栖 
 

注



 这类名人。吕印公爵 
 

注



 聘请他为一部论述古代武器的著作搜集希腊和罗马资料。后来普鲁士驻罗马大使兼考古学院主任本森邀请他到意大利研究安布里亚语、奥斯干语 
 

注



 和伊达拉里亚语铭文，然后再研究尚未解决的埃及奥秘。

列卜修司研究埃及古文书学的初步成果是一篇关于商博良的许多发现的透辟总结和对商博良拼音字母表的修订。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和年代学、数学、度量衡学以及埃及的宗教有关的那些研究。他把方法和批判分析引进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学者们仍然按照自己毫无约束的想象，急躁地从一个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列卜修司结束了这种脱缰似的离奇幻想，科学地勘测了这个领域，从而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后人能够在这个地基上进行建设。

他开始编排完备而有条理的资料。在四年的研究中，包括1838年那次到英国和莱丁翻阅藏书，列卜修司收集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并按照出处和原稿的大致时期进行分类整理、校订，最后归类。

最混乱的是埃及宗教部分。在他以前没有人想到过要把这种纷乱的众神清理出头绪，或者尝试搞一个万神殿。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列卜修司避免仓促的概括或揣测。他把全部问题摆在历史的基础上，探索其间的关系。在都灵进行的研究使他得出重要的结论：即在莎草纸、石棺、符箓、木乃伊裹尸布上边那些宗教经文全都是从一部大的书上抄来的，他很贴切地把这部书命名为《死者之书》（Book of the Dead
 ）。列卜修司认识到这部著作是古埃及人那些宗教观点和他们对永生的信念的主要来源。19世纪 30年代，他仍然不敢尝试继续翻译这些经文，这是他作学问小心谨慎的特色。经过对都灵大手稿两次细心核对，才在1842年出版了原文和79块图片。 
 

注



 他为《死者之书》所分各“章”，至今基本上都未改动。列卜修司从埃及回来以后，就能够圆满结束对埃及万神殿的研究了，并用历史方法证明主要诸神之间的关系，举例说明地方的和世俗的原因如何导致其他诸神进入书中。 
 

注





1842年列卜修司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刚刚 30岁，洪保德和本森就说服普鲁士国王腓得烈·威廉六世仿效法国和意大利的先例，派他领导前往埃及的一个考察团。1828年，商博良的考察团去的那一趟主要是发现了一些东西。列卜修司现在决定弥补遗漏的工作，分出相当长的时间研究每件古代遗物，把发现的东西都按历史顺序整理出来，从而使对埃及艺术、历史和文明的认真研究得以开始。他从几乎被商博良完全忽视了的孟菲斯那些金字塔开始， 
 

注



 并在大墓地对一些私人坟墓作了首次考察。把这些东西都系统地拍了照片、绘了图，并把那些铭文拓下。他访问了法尤姆，上埃及的一些坟墓（上边有关于古帝国末年、中帝国初年的资料）和埃拉马那的一些遗迹。最后沿尼罗河上溯非洲心脏地区的喀土穆，从而打开了近代人掌握古埃塞俄比亚文明这方面的知识的大门。在底比斯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还作了一次郊游，首次访问了西奈半岛上的古代铜矿。整个旅行用了三年．还专门派了一只船把穆罕默德·阿里 
 

注



 献给普鲁士国王的许多铭文、平面图和古纪念物运回。

列卜修司在柏林大学任教40年。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考察中发现的资料编成《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文物》（1859年）共 12巨册，附有一千幅图片。 
 

注



 拿破仑任命的委员会编写的那些卷书 
 

注



 的内容是按地理位置排列的，罗塞利尼的书是按题目编排的；列卜修司这部书和他们的完全不同，他是按年代编排的，这样更科学，他把一个时期的文献和材料和另一个时期的分开，这样就把对一个个时期的全貌作综合研究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编辑上出现的许多问题直接引起他撰写《埃及编年史》（1859年），这部书讨论了按年代研究古代情况的一切学术工作的方法，以主要篇幅进行对资料来源的批判分析。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埃及列王记》（Das Königsbuch der alten Aegypter
 ）（1859年）提供了在一切地方曾经列举过的所有埃及统治者的姓名，并附有年月和参考资料，常常还有详细的引证。这样，埃及的年代编排便被放置在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上了。

列卜修司然后又转向对古代度量衡的研究，不只是埃及的，还有亚述和巴比伦的。1866年他第二次访问埃及的结果是在塔尼斯 
 

注



 的遗迹中幸运地发现了卡诺斯城 
 

注



 的石刻铭文。这是第二块罗塞塔石刻；毫无疑问，它的三种语言的铭文证明了商博良的方法十分正确，并为埃及历法提供了线索。

整整50个学术团体选他为会员。列卜修司是德国埃及学的真正鼻祖；除布鲁格施 
 

注



 外，德国所有埃及学大师都是向他请教的。

列卜修司的普鲁士考察团的成就被法国发掘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斐迪南·马列特（1821—1881年） 
 

注



 的成就超过了，从1850到1880这30年间，马列特才是埃及古迹发掘方面的真正大师。他父亲仅仅是布洛涅市 
 

注



 一名文书，马列特经过一些困难读完大学课程后，先是担任中学教员。他在布洛涅博物馆内看到埃及石棺上那些奇特的字体就发生了兴趣，于是就刻苦阅读商博良的文法书，从而掌握了这种困难的语言，后来就出版了一本当地博物馆埃及部分的目录。他在国立图书馆里继续研究（1849年），随即获得查理·勒诺尔芒 
 

注



 的扶持，这个人在罗浮宫博物馆给他找到一个位置，即莎草纸文献复原者，后来又派他到埃及去探寻哥普特文和其他东方文手稿。马列特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搜寻那些遗迹。他放弃了首次派给他的这项任务，勇敢地和不友好的上级作斗争，和经济困难作斗争，终于发现了塞累匹昂 
 

注



 即神圣的牡牛亚匹斯在孟菲斯的墓地，使这次考察圆满结束。有64头圣牛发掘了出来；上边那些铭文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的年代从第18王朝 
 

注



 直到克利奥佩特拉 
 

注



 时期，并提供了这段时期几乎完整的列王表。在基泽 
 

注



 的巨大狮身人面像附近，马列特还发掘出一座宏伟的神庙。他携带着7000件标本和遗物回到罗浮宫博物馆。埃及的赛德巴夏 
 

注



 本人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1857年在开罗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并邀请马列特当该馆主任，给他权力在埃及他所喜欢的任何地区进行发掘。他的热情超过他的智慧。在随后的20年间，进行发掘工作的地区不下37处。事实证明，指导所有这么多地区的发掘工作是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办到的，结果是，由于无人指导，工人们鲁莽的手常常把无价之宝似的标本毁坏；马列特根本不可能把他这些发现完整而令人满意地出版，甚至连作出这样的记录都没有办法。布雷斯特德 
 

注



 说，他把每个发掘地点发现的东西都损伤了。50年后，仍然没有关于塞累匹昂的综合论述出版，而且有许多发现也都没有出版。但在最初那几十年里，甚至连学者们都没看到这位近代考古学家如何小心谨慎。 
 

注





马列特在三角洲发掘了20多处，其中有舍易斯 
 

注



 和布巴斯替斯，在塔尼斯（《圣经》上的左安）的神庙中挖出了一些狮身人面像；在孟菲斯挖出300多个墓前摆祭品用的长方形建筑物，在阿卑多斯 
 

注



 挖出第19王朝 
 

注



 锡提一世 
 

注



 的庙，并发现“列王表”； 
 

注



 在四周的乡村里发现15000件纪念物和800块墓石，都是中帝国 
 

注



 遗物。登得拉的哈梭 
 

注



 庙，厄德佛的赫拉斯 
 

注



 庙，卡纳克 
 

注



 庙的最古旧部分都是他比较著名的发现。1867年他把著名的木制“村长”（Sheikh el-Beled）雕像，雪花石膏制成的安内里替斯王后像和阿霍特普王后的珠宝带回，交给国际博览会。但全世界的喝彩都无法驱散正在马列特精神上集聚的乌云。1865年的霍乱夺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埃及政府的财政困难阻碍了他的工作；1870年的战争 
 

注



 似乎使这场灾难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爱国的动机促使他留下来，因为他害怕法国可能丢掉这个场地。他的晚年是在逐渐衰弱的身体以及使人烦恼的问题进行斗争中度过的，在 1880年最后一次到法国，重返埃及后就死在工作岗位上了。十年之后他的遗体运到基泽，葬在一座新建博物馆门口，花岗岩石棺由狮身人面像守卫，“这些狮身人面像是他最初在塞拉匹安的辛勤工作的见证”。

亨利希·布鲁格施（1827—1894年） 
 

注



 并不是像上述那些人那样伟大的发现者或幸运的发掘者，但他在埃及辞书编纂、地理学和历史学等方面有扎扎实实的建树。他生于柏林；还在青年时期就研究埃及通俗手写体文字，学者一般都醉心于研究象形文字，忽视这种字体。他于1848年21岁时便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论述埃及通俗文法要点的专题报告。他这本书的一些缺点招来列卜修司的无情批判；但E.得·鲁惹 
 

注



 鼓励这位青年学者，并帮他改进方法。普鲁士国王资助他到埃及进行一次考察，他在埃及碰到马列特，并在塞拉匹昂一个地方就地研究用通俗文字写的埃及铭文。 
 

注



 他把这次参观考察扩大到上埃及和底比斯，从而为他的《世俗文字文法》（Grammaire démotique
 ）（1855年）搜集了材料，最后为学术界揭开了这种文字的秘密。

布鲁格施然后就进而研究埃及历史和地理。他开始这方面工作时，埃及历史学只有商博良-菲纪克 
 

注



 的记载；地理学也写得同样贫乏。布鲁格施从埃及带回许多遗物上的新人名表，托勒密王朝以前的当地法老、城市和被征服各族一览表。他把在地理方面那些研究成果总结在《古代埃及遗物上的地理铭文》（1857—1860年，三卷）和他的巨著《古代埃及地理词典》（1879—1880年）两书中。1860年他用法文写的《埃及史》出版，其中还包括鲁惹和马列特二人那些发现。另一个法文版本于 1875年出版；德文版于1879年出版，逐个记述诸王朝直至马其顿人征服埃及止，从而使布鲁格施的名望大为提高。1896年，马斯伯洛说他这些著作“是现今这个领域的典范”。 
 

注





布鲁格施的七卷本巨著《象形文字——世俗文字字典》（Hieroglyphisch-demotisches Wörterbuch
 ）（1867—1882年）是他30年研究的成果；他这部书“业已作出的贡献和现在仍在作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埃及学专家的任何著作的贡献都大”。布鲁格施还研究了埃及历法、天文学和宗教。他的晚年由于生活痛苦、新一代工作者不争气使他很痛心、他的正常工作岗位又不稳定，这些情况使他的事业受害。 
 

注



 马斯伯洛曾说，“在把古埃及学提高到现在这个水平的人们当中，只有三个人比其他任何人的贡献都大。商博良把它建立起来，E.得·鲁惹为它制定了方法；布鲁格施为它铸造了长期以来一直为这门科学服务、而且将继续为它服务的工具。” 
 

注





乔治·摩立兹·埃伯斯（1837—1898年） 
 

注



 是学者兼小说家。他在德国推广古埃及学的方式和马斯伯洛在法国推广的方式有些不同。他在父亲去世大约两星期后出生于柏林，由荷兰籍母亲芬尼·埃伯斯抚养成人。她认识洪保德男爵、劳克 
 

注



 和施来埃马赫 
 

注



 ，并曾和黑格尔打过牌。埃伯斯曾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自传里回忆了他幼年时对腓得烈·威廉四世时期 
 

注



 的柏林的印象。有一个时期埃伯斯一家和著名的格林兄弟住在一所房子里。他母亲于1848年为了使乔治离开首都，曾送他到福勒伯尔 
 

注



 创办的基尔豪男孩学校读书。福勒伯尔的作为比建议创办一所幼儿园意义大得多，那些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读读埃伯斯歌颂基尔豪学校的那几页有说服力的文字，这个学校培育学生爱好自然、身体强健、认真学习。在格丁根大学读书时，翁格尔讲的艺术史课在这位青年学生心灵上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教师用了好几天时间讲埃及艺术，还讲了商博良的故事。这件事引起埃伯斯的兴趣，他带着商博良的文法回到自己的住处。后来他卧病在床好几个星期，似乎命里注定要长期卧病，但他对埃及学的兴趣并未熄灭。在雅各·格林的帮助下，伟大的列卜修司前来问候埃伯斯，并作出重大牺牲，善意地为他这个卧病的学生连续单独上课好几个学期。埃伯斯后来还在柏林大学听了革哈得、特雷新和奥古斯特·伯克讲课，并认识了布鲁格施。他写了一部热情的传记，报答了列卜修司的恩惠。

埃伯斯在家休养并研究埃及学的时候，即开始撰写一部历史小说。当列卜修司看到他这个学生把这部手稿交给他时，他皱了眉头；但读完以后，使热情地赞扬起来。这部书于 1863年出版，书名是《一位埃及公主》，极受读者喜爱，20年中出了11版。然而作者却觉得这样的作品和自己学科交给自己的任务比较，未免低下，因此他安下心来认真从事语言学研究。1865年，开始以讲师名义在耶拿大学讲课；1869—1870年间设法到埃及和努比亚去了一趟，后即应聘前往莱比锡大学任教授。1872年埃伯斯再访埃及，有一些考古发现，其中主要是公元前2世纪的药用莎草纸，是他在底比斯发现的，并于 1874年编写了“埃伯斯莎草纸”。他在莱比锡一直是一位受尊敬的教师，直到 1889年因身体不好而辞职。除了一些学术性著作外，他还写了《古今埃及游览指南》（斯图加特，1886年，二卷）。1876年出版了第二部历史小说《乌阿达》（Uarda
 ），后来还出版了14部历史小说。但其中没有一部像他第一部小说那样受欢迎，但他对当时考古学研究十分熟悉，他那表达技巧生动活泼的天才使他一直受到广泛欢迎。这一套小说包括古代各个时期，从早期埃及到基督教胜利。埃伯斯除了在本国同胞中推广古埃及学以外，他那些历史小说还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纯属政治的东西以外的埃及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这也是他的功绩。实际上他是在讲授文化史。在这方面他类似菲力克斯·丹 
 

注



 和古斯塔夫·夫赖塔格 
 

注



 。 
 

注





加斯顿·卡密尔·查理·马斯伯洛（1846—1916年） 
 

注



 的父母是伦巴第人。当他只是个 14岁的孩子，还在路易大王中学念书的时候（1853—1865年），就被他在杜律伊 
 

注



 的《古代史》里发现的象形文字铭文迷住了。除古典学术研究外，他还在暗地里研究语言学，1867年他把刚从东方带回来的两块铭文翻译出来，使马列特大吃一惊。在这样证明了他那独特的才能之后，就前往南美洲，在蒙特维的亚 
 

注



 一个学者手下当了助手，这位学者希望在古代秘鲁语（Khechua）和梵文之间建立联系。马斯伯洛回国后在铭文研究院宣读了一篇评论《20王朝时代 
 

注



 底比斯法院制度研究》的文章，于是在高等研究学校当了埃及文和考古学导师（1869年）。他研究了文法之后，就准备好博士论文； 
 

注



 于是在1874年继鲁惹之后，在法兰西学院当了著名的商博良教授的继承人，当时他才28岁。

次年，马斯伯洛出版了《东方各民族史》，书中把他将要下工夫进行的对东方各民族的首次综合研究的大致方案定了下来。事实证明，他这部书受到极大欢迎；1912年出了第11版，并译成英、德、西、俄、匈等国文字。他在神话和宗教、航海、艺术、经济生活以及大众文学等方面所作研究使他能够在《古典东方各民族古代史》（共三卷，写到亚历山大为止，巴黎，1894—1899年修订）这部书中展现了一幅更全面的图景。

1880年他接受委托搞一项考古工作，后来就在开罗成立了“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他到埃及不久，马列特被埃及政府委任的埃及遗物和纪念品总管这个职位便空了出来，马斯伯洛接受了这个职位。在以后那五年里，他的艰苦工作遇到许多困难，财政上和政治上的都有（在1882年那些骚乱中 
 

注



 人们以为他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他作出的成绩值得高度赞扬。这个研究所对各国各民族决心认真研究埃及文、阿拉伯文、亚述文或梵文的学者和学生都敞开大门；这些人的辛勤劳动产生了许多大部头著作。马斯伯洛对他的前辈马列特的方法曾作出有益的改进。他采取措施保证保存埃及全境古迹免遭阿拉伯人盗窃和旅行家因粗心大意而损坏。在凯尔奈克、阿卑多斯、埃德福和菲雷等地建立了一套看管人和守护人制度。他最幸运的发现是在过去马列特一直忽视的萨奎拉的金字塔里搞的。马斯伯洛不仅发现这些金字塔是第 5 
 

注



 、6 
 

注



 王朝的遗物，而且从它们内部还收集到4000多行已知的埃及最古老的文学遗物，对于研究宗教和埃及语言的发展有无比价值。他还在卢克索庙、底比斯和基泽的狮身人面像等处进行发掘，并在第伊尔·埃尔·巴里（1881年）发现一个储藏许多国王木乃伊的大地窖。

马斯伯洛的身体日益衰弱，被迫回到巴黎（1886—1899年），重新在法兰西学院和高级研究学校教书。他继续写出一系列著作，插图优美、文笔喜人，致使埃及学成了大众的爱好。 
 

注



 19世纪末，他回到开罗当了古物部主任。在他离开的那13年中，埃及各储藏库里各式各样的珍藏业已大大增加。在他监督下把这些珍品从基泽搬到卡斯尔·恩尼尔（1902年）那些新陈列室，并指导人们编了一个巨大的目录。后来那些年里凯尔奈克的整修工作又导致许多最出色的发现。 
 

注





在把埃及语言学系统化并把它整理出科学顺序这件工作上，晚近学者中再没有比阿道夫·埃尔曼（1854—1937年） 
 

注



 作的更多的了。埃尔曼的一生一直是一位坚强的理性主义者，具有罕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幽默感。他主要是自学成才的。1885年他在柏林大学初露面时任临时教授，1892年提升为正教授和埃及博物馆馆长，他担任这个职务达30年之久，直到1923年退休。爱德华·迈尔 
 

注



 也是那年退休的。埃尔曼被尊为近代埃及学之父，这个称呼他当之无愧。虽然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他的踪迹，但他的智慧可列入大师一类的地方却是在语言学方面。关于这一点埃尔曼自传的一位评论家曾说：


埃尔曼的著作开始见成效时，埃及语言学的基本情况是：语法尚未成形，空洞无物，各种词典都是根据不充分的、混乱的材料编的——我们这些还记得这个情况的人终于盼到这一天，出现了一位学者，他下定决心把前人只凭老经验、不讲求方法地搜集起来的一大堆材料重新修订、消化，并使之恢复原状。我们应当为终于有了这一天感谢上帝。这位学者的目的简单说来就在于：把象形文字这种语言看作和其他所有语言一样，也是经常变化，并且可分成若干辨别得出的时期的语言来对待。这和长期以来其他学者处理其他语言的情况一模一样。 
 

注






使一切埃及学家把他看作一位不朽人物的巨著当然是他的《埃及语字典》（1926年以后），这部书是应德国各研究院的要求和H.格拉庖一起编写的。但埃尔曼并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写的各种别的著作都开辟了一些新途径，而且总是建立在德国的历史基础上的。“他成功地向我们阐明了埃及的日常生活、宗教和文学，既生动又合理，令人信服，这在他以前无人做得到。” 
 

注



 他的《埃及与埃及生活》（英译本名为 Life in Egypt
 ）虽然是为大众写的，但他这部书的第1版无论在学术上的广度、力量和兴趣方面还没有被任何同类著作超过，甚至赫尔曼·兰克受埃尔曼委托写的修订版也不如他的原版。

亚述和巴比伦的情况也像埃及那样，它们往日的光辉文明，直到上世纪还只有《圣经》上那点记载保留着微弱的历史记忆。旅行家把巨大而威严的尼尼微和巴比伦那些遗迹在他们心目中激起的感情记录下来，并且认出波息帕的壮观的山冈就是原来巴伯尔的塔 
 

注



 。但在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建筑因为用的石料稀少，大多数古代城市都已埋在那些很不吸引人的土岗下面，它们的外形提不出任何线索说明其中有诱人的秘密。 
 

注





在波斯波利斯 
 

注



 地面以上发现的一篇铭文的第一个完整抄件是1711年骑士沙丁 
 

注



 公之于世的。 
 

注



 半个世纪以后，卡斯腾·尼布尔（著名历史家尼布尔 
 

注



 的父亲）在同一地点广泛地搞了一些铭文抄件，并鉴别出它们代表三种类型的楔形文字，一种比一种复杂；但他不知道原文实际上是三种文字：波斯文、新伊拉姆文和巴比伦文。在欧洲学者仔细研究那些尼布尔拓片期间，曾任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13年的一位英国青年克劳迪亚斯·詹姆斯·里奇（1787—1820年），把全部闲暇时间都用在参观、测量允许他去的那些土岗上。他刚34岁就去世了，只收集了一些古代零星片段材料；但里奇是把关于这些神秘的丘岗的范围和位置的一些知识告诉欧洲读者的第一个人。

辨认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难得无法相比。成功的第一步是汉诺威高等学校古典学术教授G.F.格罗特芬德（1775—1853）获得的。他大胆地用奇妙的组合的办法，于1802年在尼布尔原件上认出了大流士 
 

注



 、喜斯塔斯皮 
 

注



 和泽尔士 
 

注



 这三位国王的名字，并发现11个最简单的、即波斯文的书写体的正确含义。 
 

注



 下一位是丹麦学者拉斯克 
 

注



 ，他举例说明了赞德语（古波斯语当时的名称）和某些波斯波利斯铭文的关系，并在格罗特芬德的字母表上添上两个字母。尤金·步尔努夫、圣马丁和克立斯兴·拉森 
 

注



 等也都添上几个新字母。初期这段艰难工作就是这样由几个国家共同进行的，但最后的证明是在波斯本地工作的一个英国人作出的。

在早期所有这些辨认者当中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爵士（1810—1895年） 
 

注



 可说在许多方面都最为出色。他在印度和波斯以军人和外交家出名，不是大学里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当过教授。他17岁时便作为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名青年见习军官远航印度寻求前程了。他学印度官话和方言进步极快，讲近代波斯话进步更是特别迅速，这使他步步升迁，在 1833至 1839年间他在波斯为波斯王训练军队。

罗林森1835年在埃尔万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字铭文，后来就开始抄录引人瞩目的贝希斯敦铭刻 
 

注



 上那些可以抄下来的部分。 
 

注



 罗林森在对欧洲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抄录这些铭文时，收集到一份符号表，并寻找专有名词。他想出的办法和格罗特芬德想的那个办法一模一样，他读出的头三个名字也是大流士、泽尔士和喜斯塔斯皮，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这样，打开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已找到两次。直到罗林森在1836年底把42个字母中的18个认出时，他才晓得一个世纪以前格罗特芬德就已经发现了。两年之后，罗林森把他翻译的贝希斯敦铭文中波斯文部分的两段通知了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和巴黎亚洲学会。这时他就开始和步尔努夫、拉森等学者通信，但他的成绩仍然超过他们。 
 

注



 在阿富汗战争（1839—1842年） 
 

注



 结束后，罗林森被任命为驻巴格达政治代办，他冒着死亡或负伤的危险，在贝希斯敦把波斯铭文成功地抄完了，到1844年他就已经把200行很长的波斯文细心地逐字译出。他出版的那两卷原文、翻译和分析 
 

注



 是在巴格达一间房子里搞的，当时外边的温度达到华氏 90至 120度。他书房里的温度也很少低于90度。

罗林森这时已是欧洲的名人了。他放下波斯文，开始钻研困难大得多的现在称为巴比伦文的第三种未知文字这个难题。1846年他遇上莱亚德 
 

注



 （这个人一年以前已在尼姆罗德开始了发掘工作 
 

注



 ），后来知道他发现的东西上面刻着的文字和贝希斯敦石刻上第三种文字基本相同。他又回到那高大的石壁，在梯子、绳子和助手们帮助下，得以把剩下的文字拓下来。1849年开始研究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这两种闪语后来证明对他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后即回英国休养，那时他已在东方劳累了22年了。维多利亚女王有一天晚上接见他，女王的丈夫对这件事很关心、很支持，出版商提出和他订立出版合同，但罗林森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文章和发表演说上，目的是把他的成就公之于众，以便在辨认巴比伦和波斯文方面树立优先地位。 
 

注





1852年他回印度后，不列颠博物馆那些理事委托他替他们发掘并收集东方古物，作为他们原先在印度的代理人莱亚德（1845—1851年）的继任人。甚至在莱亚德以前，法国驻摩苏尔领事的代理人保罗·波塔 
 

注



 就已经开始在一些土岗上为发现它们的秘密进行发掘了。他在库容哲克失败了，但一位本地人提出柯萨巴这个地点，在这里他发掘出萨艮 
 

注



 王宫许多雕刻。莱亚德又掘开柏斯·尼姆鲁德的土冈（即《圣经》上的喀拉），发现亚述那塞拔 
 

注



 、萨艮和沙尔马尼塞 
 

注



 的宫殿和一些巨大的有翼公牛。在库容哲克（1849—1850年）又发现西努基立 
 

注



 的宫殿和第一个巨大的泥版图书馆。他的本地助手赫尔木斯德·拉萨姆后来又发掘出亚述巴尼拔 
 

注



 的宫殿和它那个著名的图书馆（1853年）。欧洲大陆听说发现这么多东西而激动万分，当罗林森到达时，法国那些发掘者还表示嫉妒。1853年罗林森掘出一个黏土圆柱体，上有第一位提格拉毗色 
 

注



 的年代记。四年以后，这篇铭文惊人地证实了新的辨认科学的正确，当爱德华·兴克斯 
 

注



 、朱理亚·奥柏特 
 

注



 、福克斯·托尔波特 
 

注



 和罗林森四人各自独立地把它翻译出来以后，他们这些译文基本都一致。罗林森就是在库容哲克首先确定这些黏土图书馆的性质和各种内容的。在他努力下，成立了亚述发掘队，不受英国博物馆约束，独立进行工作。

罗林森一生中最后的40年主要是在伦敦（1855—1895年），继续钻研铭文，并参加《西亚楔形文字铭文》（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
 ）编辑工作（1861—1870年）。至于严格的历史著作，他只写过一部《亚述史大纲》， 
 

注



 正如他自己说的，这只是一个草案，是在“极其匆忙中，在滂沱大雨中，尼尼微山冈上一个小帐篷里写的，身边只有一本袖珍《圣经》，一个铭文笔记本和勉强凑合的一点记忆，此外就没有任何凭借了”。罗林森的主要功绩是：以科学的准确性抄录了第一篇很长的历史铭文，并为澄清东方历史资料提供了一把钥匙。正如奥柏特所说，他是个急性子，是一位探险家或发现家，而不是一位学者。他那些辛劳的成果，后来经过兴克斯和奥柏特细腻精巧的、十分出色的才智加工才得到精练和补充。

毫无疑问，如果亨利·罗林森在东方不是碰上最好机会，他一定会被兴克斯那神奇的本领抛到后边，事实上在许多重要细节上他确实被他超过了。 
 

注



 首先发现第三种文字是缀音和会意符号的人就是兴克斯； 
 

注



 罗林森就是因为采用了兴克斯提出的音节说，才能解开这个谜。他二人制成的符号表明，在第三种文字中一个符号可能是多音的
 ，即表示一个以上的音节，这件事使人惊异万分。后来法国学者奥柏特 
 

注



 在英国博物馆里发现巴比伦人自己编的那些缀音表和字典。事情逐渐明朗：确定一个符号的读法的困难，通过把一些音节用类似的字母连接起来的办法（如lib-bi,dan-nin等）就已部分地得到解决了。

多年来，第三种文字一直没有名称，直到1818年波塔才在他在柯萨巴发现的东西上边看出刻有这种字。因为在北方发现得最多，它最后被定名为“亚述文”，不过从历史上看，它来自南方文明，即巴比伦文明。直到这些音节符号在“50年代”能被读出以后，学者们才明白它原来是闪语的一种，它的姊妹语种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许多世纪以来早就被欧洲人弄懂了。但是奇迹的发展并未就此结束，后来的情况说明历史怎样可以埋在一种语言里边。

正如在商博良的时代那样，怀疑论者不在少数。像法国的芮农和德国的亚勒弗烈·古特施米德 
 

注



 这样一些博学的人们都怀疑上述结论的正确性。 
 

注



 假如这几百个符号中的每一个都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音节的话，那么，人们怎么能够对一种译文确信无疑呢？在这个节骨眼上，兴克斯的才华开辟了新的历史远景，人们可以公正地说，是他“发现了苏美尔人”。他拿出事实证明：这种文字的内容在语法和词汇上是闪语，但书写体结构显然不是为闪语设计的。于是他提出看法，这种书写方法是从原来并非闪族的一个民族那里借来的。 
 

注



 发明这种文字的人用它起会意作用，后来巴比伦人又把他们自己的语言中的音节和语音的因素加进去了。

随之而来的是关于这种文化借用的来源和方式的一场长期争论。在提出许多针锋相对的设想之后，奥柏特为那种原始语言提出的“苏美尔”（Sumer）这个名称（即《创世记》第11章第2节和第14章第1节里的“示拿”）被采纳了，后来得·萨尔泽克在什普拉（拉格什）把这种语言的真正原文发掘出来了。然而，本领很大的约瑟夫·哈雷微 
 

注



 说，过去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这种模模糊糊的苏美尔人种的存在很成问题，于是就在他的《闪语评论》一文中百般奚落嘲弄这些“贩卖玄虚的人”。按照他的观点，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起源纯粹是闪族的。 
 

注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发掘的进展显明地说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早期居民是多民族杂居，因为那些遗迹上在闪族旁边还画着说都兰话的人 
 

注



 ，和他们的邻居的相貌、服装都不同。爱德华·迈尔在他的《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和闪族》（柏林，1906年）一书中用事实把居民混居杂处这个观点斩钉截铁地证实了。但这两个民族的先后顺序和相互关系仍未完全弄清。 
 

注





到1859年奥柏特拿出他的分析结果时，辨认亚述—巴比伦文字的那些原则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从那时起，随着更多原文的发现，缓慢而仔细的编辑出版工作就开始了。在一段时期，法国和英国领先，但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 
 

注



 ，德国人作出许多光辉贡献，到80年代，美国人也进入这片园地。在法国，朱理·奥柏特轻而易举地超出所有对手。埋头钻研亚述学的第一位德国东方学者是阿伯哈特·斯拉德尔。他的著作《亚达—巴比伦楔形文字》（1872年）解决了除古特施米德以外所有人的怀疑， 
 

注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使《旧约圣经》的内容明朗了许多。1875年柏林大学决定为这个科目设立一个讲座时，斯拉德尔就应聘接受了。直到1908年他一直很活跃，把原先列卜修司 
 

注



 和布鲁格施 
 

注



 引进埃及学的方法和对语言学的注意引进了亚述学。他那些热情的学生当中最主要的是弗里德里希·德利茨施 
 

注



 ，他教出来的近代亚述学家比19世纪任何其他人教出来的都多。他是圣经学者弗兰兹·德利茨施 
 

注



 的儿子，开始在莱比锡和布雷斯劳大学、1906年以后在柏林大学任教。他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那些研究成果成了所有学生的指南 
 

注



 德利茨施除了训练专门人材以外，还写了许多通俗读物，为他这门科学作出重大贡献。他所作以《巴伯尔与圣经》为题的那些讲演引起全世界注意。他领导“德国东方学会”，威廉二世对这个机构极感兴趣。这位伟大语言学家本人虽然没写过严格的历史著作，但他那些论文却已经把关于亚述和巴比伦文明的知识传播四方。在广阔的前线上，继承这些开路先锋的工作的大有人在；专业分工的时刻业已到来，有些学者专门研究宗教经文，有些专门研究商业合同，有的专攻文学片段，等等。

发掘的进展速度超过了欧洲学者消化吸收的能力。莱亚德发现的最伟大的亚述统治者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公元前668—前626年）藏有三万块泥版文字，至今仍未充分研究。 
 

注



 这些宝藏仍将是研究巴比伦文献的主要资料，其中有许多原来在南方从业已失传的原件抄下来的本子。莱亚德在第二次为时两年的考察中取得的成就十分巨大，但当时还没弄出近代科学方法，考察队从这个山冈走到那个土丘，寻找“天上突然掉下来的”红运，而不是在一个地点进行系统而完整的研究。 
 

注





随着1854年亚述、喀拉和尼尼微被发掘出来，北部地区引起的兴趣最大。就在那一年，罗夫塔斯在巴比伦南边的伊勒克下了第一次工夫。英国驻巴士拉 
 

注



 领事泰勒于 1853—1854年间首次在乌尔发掘，当时，雕塑和这类适于在博物馆陈列的其他物品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考察队得到的头等重要物品。从这个观点看，南巴比伦绝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猎场，在几乎没有石头的地方建筑的那些用砖造的神庙和宫殿和更靠北一些的那些地点差多了，在这些地点易于雕刻的石头就在雕刻家手边。但是泰勒却获得一类古物，不久后就受到极大欢迎，这就是那波尼达斯的刻着楔形文字的黏土圆柱体 
 

注



 ；这些圆柱体把这个古代城市的名字和它在《圣经》中那些传统说法是否一致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在这个地方就没有进一步发掘。罗林森戳穿了“巴伯尔塔”的秘密，原来它是尼布甲尼撒 
 

注



 的一座塔庙。它的名字“巴伯尔”（Babel）指的是“上帝之门”，和希伯来语根 balal（混淆之意）毫无关系。但在发现巴比伦遗物中最大的轰动却是来自英国本身。1872年12月3日乔治·史密斯 
 

注



 （截至当时一直是不列颠博物馆谁都未曾注意过的一名助手，曾在罗林森手下学徒）在圣经考古学会宣读了一篇论文，开始的那句话是：“不久前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那些亚述泥板书上发现了关于洪水的记载。”在轰动英国的热烈气氛中，《每日电讯报》决定资助一个考察队，派史密斯到亚述去搜集更多的泥板。在他收集那些有价值的遗物过程中，并未发现一件赶得上他第一次发现的那件，1876年在他第三次尝试、前往尼尼微途中，过早地在阿勒颇死去。1878至1882年间，赫尔木斯德·拉萨姆 
 

注



 继续进行这方面工作，从一个土岗转到另一个土岗，在阿布·哈巴和柏斯·尼姆鲁德两处有了可观的发现——在前一处发现寺庙档案中有60000块泥板。 
 

注





在拉萨姆之后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即真正科学考古发掘时期，每个遗址都仔细打开、彻底发掘。法国驻巴士拉领事得·萨尔泽克在泰罗土冈辛苦劳动，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他发现了一座苏美尔古城什帕拉或称拉格什 
 

注



 ；除了它的伟大国王古得亚 
 

注



 的许多雕像之外，他还发现用古苏美尔文刻的铭文和30000块泥板。18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派彼得斯博士 
 

注



 到尼阜（古代的尼浦尔 
 

注



 ），他的工作后来由海恩斯 
 

注



 和希尔普雷希特 
 

注



 继续。不久以后芝加哥大学也搞出一些值得称赞的计划。其中最有系统最彻底的是最后搞的那个“德国东方学会”（成立于 1900年）。这个学会在埃及、巴勒斯坦、亚述、巴比伦、瓦卡（伊勒克或乌鲁克）等地多处进行发掘工作，他们的方法由罗伯·科尔第威 
 

注



 和沃尔特·安得腊 
 

注



 提高到极尽完美的程度。每两三个月在自己的《通报》上发表当时写的各种报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出版了18卷扎实的原文和评论。

要把这些发掘家和语言学家揭示出来的这些杂乱无章的新材料织成一匹古代史绸缎，真是谈何容易。而那些首先作这类尝试之人们往往自己又弄不通这些新语言。玛克斯·W.洞刻（1811—1886年）用德文写成第一部广泛的记述。 
 

注



 勒诺尔芒和马斯伯洛也为法国人写了记述。在海峡对岸类似他们的人是坎农·罗林森。

乔治·罗林森（1812—1902年） 
 

注



 虽说不像他哥哥 
 

注



 那样名扬四海，但从史学角度看，他的功劳是明确而肯定的。他在牛津当学生时成绩就十分优异。1840年，他成为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1842年当了牧师。1859年被推选在班普顿当讲师，并根据近期所作新发现，竭力设法证明《圣经》的历史真实性。 
 

注



 在1858年，他就已经开始出版至今仍然是他最富持久性成就的著作。新发现的古代东方新情况自然会要求人们经常和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的那些情况对照。罗林森和J.G.威尔金森爵士 
 

注



 以及他自己的兄弟亨利合作着手为希罗多德的著作搞一个新的准确译本，所附注释必须包括已出土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提供的那些最新的最完备的材料。关于东方的这些注释的要旨由亨利提供。的确，这个译本这些新特点在后来那几十年里渐渐失去价值，但一位近代编辑把它改写一下并不困难。该书的希腊部分准确而可靠，译文本身端庄秀美，可说是典范译文。 
 

注



 这部书是献给格拉德斯通的。

1861年牛津大学聘请罗林森为古代史卡姆登教授。他一直担任到1889年的这个职位为他提供了写作的时间。 
 

注



 罗林森异常勤奋，他的文笔流畅而有趣。他的名著《五大君主国》（Five Monarchies
 ）是打算把古代东方史连续写到奥托曼帝国初期。这五大君主国是迦勒底、亚述、巴比伦、米堤亚和波斯，这几卷书构成令人向往的一幅全景画，把这些地区的地理、历史、宗教、习俗、艺术和建筑等等方面的新的和旧的宝贵材料都包罗进去了。丰富多彩的插图和铜版照片使这部书更加情趣盎然。这套书后来在 1873年出版的《东方第六大君主国》（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
 ）（帕提亚）和 1876年出版的《东方第七个大君主国》（萨珊王朝的波斯）补充后就完备了。如果在今天，罗林森不懂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便没有资格写出一部有权威的史书，但在60年代初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他的古典学术造诣是很好的。30年后，他那些著作还受到马斯伯洛这样一些专家的赞许。

罗林森坦率承认他的《古代史教程》（1869年）是模仿赫棱那部当时业已过时的德文著作写的。他这部书在赫棱的著作里增添了有丰富成就的三个世代的劳动成果，好奇的读者一定会有兴趣地翻阅最前边那几页，罗林森在上边列出了当时还存在的其他著作的书目提要。 
 

注



 罗林森论述埃及（1881年）、腓尼基（1889年）和帕提亚（1893年）的那些著作（最后两部是替《诸民族史》丛书写的）赶不上他的其他著作，不过，《帕提亚史》仍然是论述这个领域的书里最杰出的一部。任何由一个人写的英文著作都不如罗林森的《五大君主国》这样包罗万象。

到 19世纪末业已积累起来的关于古代史——古代东方，希腊和罗马——的考古材料数量已极大，学者对这些材料进行的初步研究也已极多，因此，进行综合研究的时刻似乎业已到来。可以庆幸的是，爱德华·迈尔（1855—1930年） 
 

注



 恰巧就是胜任这项工作的学者，他有兰克和蒙森的传统，曾长期在柏林大学当教授。和勤勤恳恳的罗林森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巨人，当这些材料看来仍然可以由个别人的出众的聪明才智对付的时候他就动手干起来，后来数十年一直尽心竭力和逐日增加的那些出版物和各种发现齐步向前。

迈尔早年就已下定决心把历史看作自己的终生事业。把他吸引到古学研究的是那些古典著作和斯特累波 
 

注



 著作里的制图法。然而，从一开始他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即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当作“世界史”来理解和研究。在古典学术和希伯来、阿拉伯等文字方面打下牢固基础以后，他就在17岁那年（1872年）到了波恩、投入东方语言学研究。在波恩待了一学期之后，就到当时德国东方研究中心莱比锡去了。埃伯斯 
 

注



 教他埃及文。但所有他的老师们，不论如何渊博，却没有一位根底扎实的历史家；爱德华·迈尔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的。获得学位后，他当了英国驻君士坦丁堡总领事的家庭教师。在历史气氛浓厚的环境中，他动手撰写《特洛阿斯 
 

注



 的历史》（Geschichte Troas
 ），后来他主管的事务又移回英国，他的书后来就是在英国写完的。24岁时他开始在莱比锡讲课，五年后当了助理教授（1884年），次年（1885年）在布雷斯劳大学当了正教授。那时古代史教授职位仍然很少。在哈雷大学教了几年后，就到柏林大学去了（1902年）。

迈尔巨大无比的才能主要是用在研究东方古代史方面，他把这门学术放在全新的基础上。全部附有文字的古代遗物上各种语言他都能读，这一点任何其他学者都办不到。虽然他有意把印度排除在古代东方以外，但他认识到印度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也掌握了够用的梵文。他对埃及学特别精通，可是奇怪得很，他一直等到71岁才去埃及访问了一趟。他那部记述埃及的著作是头一部对埃及的详细研究，称得上是一部埃及史的书。这部书从头至尾都浸润在迈尔最好的风格之中，和布鲁格施的手法或迪米兴 
 

注



 的怪诞形成强烈的对比。迈尔原是在别人请求下续编迪米兴的著作的，不过他曾因设想海克索斯人曾统治着一个从克里特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帝国而受到批评，他最好的贡献无疑是对埃及年代记的改正——把皮特里学派 
 

注



 那些偏高的旧数字改成比较保守的数字。他特别引以自豪的就是他认为公元前4241年（即埃及狼星历建立的那年），是历史上能够肯定下来的最早的年代。 
 

注





在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 
 

注



 等问题上，迈尔并不是这样幸运。他的贡献只可以说是启发而不是重大进展。在赫梯问题上，他的学生福雷尔使他误入歧途，在亚述学领域他没有像在埃及学上那样有一群朋友指引他、帮助他。在困难的苏美尔问题上，迈尔主张闪族文明在前的说法。这很不恰当。晚近的发现说明这个问题甚至比预料的更为复杂，除苏美尔人和闪族外，可能还有第三个很古老的民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有牵连。

在希腊史领域，迈尔又恢复到他最长的身体高度了。这个领域里的障碍是格罗特 
 

注



 和恩斯特·库图斯 
 

注



 这两位英雄人物；他们分别站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古典审美主义这两个不同的立场上。迈尔和格罗特不同，迈尔认为雅典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而是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还认为伯里克里 
 

注



 是一位低劣的政治家，因为他是个理想家。迈尔清醒的现实观排除了库图斯带感情的狂热；他把希腊生活的物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特色描绘出来。他公正地描绘了斯巴达，特别是马其顿君主国，从而结束了民主的雅典在历史场景上的压倒优势。迈尔突出腓力 
 

注



 以贬低德谟斯提尼 
 

注



 。在他这样改写历史时，还把近代名词如“资本主义”等塞进一个古老的社会（他曾说过，人们无论把雅典描绘得多么像近代，都是不够的），这话未免说得太过了；这是他和蒙森那些共同点中的一个。迈尔在研究人们不大知道的希腊方言方面显示了他那稀有的本领。塞留西时期 
 

注



 亚洲的希腊文化使他上当受骗。但一位古典学者在希罗多德感染下对波斯的轻蔑从来没有迷惑过他；他老早就强调波斯人、特别是大流土一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如果说迈尔笔下的希腊图景是现有权威的著作之一的话，就是因为他常常把希腊史摆在和地中海其余部分的关系中看待的缘故。

他对罗马的研究就差多了。这一点应该原谅；甚至在一个世代以前伟大的蒙森还觉得对这个帝国综合研究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迈尔在《恺撒的君主国与庞培的元首政治》（Caesars Monarchie und das Principat des Pompejus
 ）（1918年；第 3版，1922年）里，往往把庞培的功劳夸大，说他在奥古斯都帝国创立以前就已经把帝国建立起来了，因而比较起来，对屋大维促成的革命就想得太少了。

有两个历史领域，经济史和宗教史，吸引着他的一部分最有成果的努力。洛贝尔图斯 
 

注



 和比歇尔都曾把古代经济过分简单化，竟然看成家庭经济（Hauswirthschaft），并否认或忽视城市经济（Stadtwirthschaft）和货币使用确曾存在的证据。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迈尔根据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商业泥板以及这位世界史家对埃及和东方诸帝国之间的交往的领会，对这幅图景进行了多么伟大的革命性的修改。他对宗教问题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他那篇研究埃及塞特泰丰神 
 

注



 的博士论文（1875年）。他探寻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并跳到19世纪研究摩门教 
 

注



 的起源。他反对韦尔豪曾 
 

注



 和其他比较高级的评论家的观点，认为《旧约·以斯拉记》中大流士一世和阿塔泽尔士一世颁布的那些政令是真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政令表明，波斯政府曾支持犹太教的伟大改革。他对在厄利番泰尼发现的阿拉米亚语莎草纸文献（记述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犹太社区）的研究指出，在那个时期，古犹太的民族宗教尚未被严格的僧侣法典取代。因此追随迈尔的人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犹太人被流放 
 

注



 以后，犹太教在巴勒斯坦之所以得到发展，是波斯诸王的宗教政策最早使这件事成为可能，后来又使它受到影响的。他对犹太经文的看法是站在先进的新教徒的立场上的。他认为《出埃及记》纯粹是一种传说，毫无历史根据。在叙利亚近来进行的发掘以前，他认为巴勒斯坦似乎最可指望提供关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大文明之间种种联系情况。最后，他打算写一部论述耶稣教起源的书，这是任何世俗历史家都不敢尝试的。他先用大师手笔勾画出前几个世纪犹太教的轮廓，然后在这个背景上把耶稣教这个运动描绘出来。他这部著作的调子冷静而清醒；对耶稣的素描也合乎情理。

迈尔在个别领域里的成就对任何有抱负专攻一门的人说来虽说都还丰富，但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初步探索，或者说是那部巨著《古代史》的辅助材料。《古代史》第1卷出版于1884年，第5卷几乎是过了20年之后，即到1902年才出版的。尽管如此，他这部书仍然没有写完。这部不完全的书对罗马帝国缺乏综合论述。它的基本思想是“古代的统一性”，这一点总算极其充分地办到了。迈尔不但把古代各国的历史看作一个大整体的一些部分，如实地描绘出它们的外观和比例，而且把文化和宗教运动也写进他的书里。战争破坏了他的平静的心情，但主要的罪过是他这部历史必须修订，这项工作把这位艰苦的工作者一直累到死才完。当他在1908年开始修改第1卷，并回顾25年来出现的变化时，他那些困难便暴露出来了。 
 

注



 已经到了 1885年，他的埃及史仍然从第4王朝 
 

注



 下笔；苏美尔人存在与否仍然是个学术问题；当然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第2、第3千年的巴比伦古文化和晚得多的亚述与迦勒底文化分开。直到1900年以后，阿瑟·伊文思爵士 
 

注



 才发掘出古老的克里特文明，然后才使爱琴文明有了新的解释。甚至在犹太史撰写上进展也是困难的，《旧约》文献只能慢慢地“核实”；厄利番太尼莎草纸文献是1911年才发现的。迈尔不得不根据当时的发掘物经常修改他的观点。他宁愿吃苦受累逐页重写，也不把书一下子写完，把修改工作留给别人。这说明他为人正直、爱护科学。

再也不会有哪一个人承担起写一部和《古代史》的分量相当的书了。将来专家们必须协作，就像编写著名的《剑桥丛书》那样。但对一部世界史的要求，和迈尔这样的人提出的关于古代轮廓画的要求，仍将得不到满足。

他的历史并不像蒙森和兰克的著作那样只凭文体动人留传后世。迈尔的文笔平平，不过不能说他写得很坏。他的德文明白、清楚，就像自然科学家写观察报告用的语言；它并不是为了文艺创作或想象构思用的。他认为这类文章并不重要。但这部《古代史》却有作者自己的面貌和性格的某些特点。他的文笔崇高、劲健、不经雕琢、简洁优雅。 
 

注





迈尔觉得历史是一种科学训练，而不是艺术创造。在《古代史》修正版第1卷中，他写了一篇论述史学和方法的长篇论文：他的“人类学”一词颇为不幸，歪曲得离开了公认的意义。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国家早于人类。虽然政治史是他的著作的主要成分，但他也不忽视其他方面。他的弱点是：认为历史家需要的只是掌握材料，方法和写作。但除实况外，有些别的东西也是需要的，迈尔缺乏的是某些精神条件。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不懂的东西一概丢弃。另一位伟大历史家曾总结他的史学说：“他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和偶然事件互相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什么历史规律；历史是个别的，从来不会自我重复；而且，历史写作总是主观的，因而从来都不是最后的定论。历史是循环运动，古代史形成一个循环；近代史，虽有必要变动（mutatis mutandis），但重复了古代史的各个时期。” 
 

注



 他和许多专家不同，觉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有许多值得颂扬之处，他把斯宾格勒的著作比作赫尔得 
 

注



 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而斯宾格勒则把他称为兰克以后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家。





[1]
 在《剑桥古代史》,第1卷（1923年），第3章，R.A.斯图亚特·麦卡利斯特尔教授写了一篇关于探查和发掘情况的良好总结，附书目提要，第625—629页；普及类记述可参看R.马戈芬和E.戴维斯的《有魔力的铲子；考古故事》（纽约，1929年），和H.V.希尔普雷希特，《19世纪在〈圣经〉提到的一些地区的发掘》（费城，1903年）。近代发掘的文献资料很丰富。



[2]
 法国人布萨尔（Boussard）在埃及发现的一块石碑。参阅上卷原书第6、10页。——译者



[3]
 他的传记是赫尔民·哈列本写的，很全面、很热诚，书名是《商博良，他的生平和著作》（柏林，1906年，两卷）；并参看《冉·商博良的书信》，赫尔民·哈列本编注（巴黎,1909年，两卷）；爱姆·商博良-非解克，《两位商博良，他们的生平和著作》（格勒诺布尔，1887年）；亚历山大·莫列特，《尼罗河和埃及文明》（巴黎，1926年，《人类的进化》丛书，第 7卷），M.R.道比译成英文。



[4]
 冉·雅克·商博良（1778—1867），法国考古学家，著有《古代埃及》等书。——译者



[5]
 雅克·约瑟，通常的称呼是商博良-非解克（1778—1867），以区别于他更为著名的哥哥冉，他是图书管理员，后来当了希腊文学教授，连续担任格勒诺布尔学院文学系秘书和教务长，后来又成了考古学家和国立图书馆手稿保管员，古典学院古文书教授，并于1849年任枫丹白露宫的图书管理员。在格勒诺布尔时，他曾是一位活跃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拿破仑·波拿巴指令他起草一篇文章，记载从埃尔巴到格勒诺布尔的著名过程。除了记述地方史和古文书学的那些著作以外，他还精心编辑他死去的弟弟的遗稿，虽然他自己从未研究过象形文字，但他写了许多论述埃及和古代东方史的著作。关于《古代埃及》（1839年）和《古埃及通俗文字》（1843年）的编写，他利用了他弟弟的注释和收集的资料。他的儿子爱姆（1812—1894）担任他在国立图书馆的助手，并撰写了一部这个家族的历史。



[6]
 哥普特人为古埃及人的后裔。——译者



[7]
 这些备忘录次年用国家的经费出版。这件事情连同一篇有关他的前辈的记述详细记录，见赫尔民·哈列本写的传记，第1卷,第7章，第345—500页。



[8]
 1806—1843，意大利考古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译者



[9]
 商博良的著作（书名前面有星号的是研究象形文字的学者必读书）有：《法老统治下的埃及》（1814年，两卷）

*


 ；《论象形文字》（1821年）

*


 ；《论通俗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原理摘要》（1824年）

*


 ；《埃及万神殿，或，古代埃及神话人物汇编》（不全）；《从历史、宗教等方面看埃及和努比亚的遗物》；《埃及文法》（1836年）； 《埃及字典》（1841年），两书均系他死后出版的；《罗塞塔石刻世俗原文分析法》；《发现象形文字字母的历史后果一鉴》（1827年）；《埃及人在他们记录中主要以时间划分的三种图画文字中使用符号的备忘录。埃及和努比亚文献》（1833年）；《手稿目录》（1844年以后），叙述他在埃及的成果。



[10]
 他的门生乔治·埃伯斯写了一部表示感谢的传记，《理查·列卜修司》，邹·但纳·昂得希尔译成英文（纽约，1887年）；并参看埃伯斯的纪要，见《德国评论》，第41卷（1884年），第184—201页。



[11]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1797—1840年），著有《古代希腊文学史》等书。——译者



[12]
 德国博物学家（1769—1859年）。见本卷原书第151—152、162—165页。——译者



[13]
 本卷原书第156—157页。——译者



[14]
 法国东方学者（1758—1838年），曾任巴黎大学校长，法国阿拉伯研究的创始人。——译者



[15]
 法国考古学家（1802—1867年）。——译者



[16]
 古代住在意大利坎佩尼亚的人民的语言。——译者



[17]
 韦顿巴哈两兄弟把这一版的象形文字雕画得十分出色，可和埃及原物媲美，并成为他们为柏林研究院雕刻的铅字范例（1884年），后来已为全世界普遍采用。



[18]
 参看他的结论，见《柏林王家科学院论文》，哲学—历史类（1851年），第157—214（1856年），第231—234、259—320页。在晚近的一卷中有下列一段话：“在着手系统描述搜集到的古物以前，先作古代学的分析，这始终是一切古物研究的可靠途径。”（第224页）



[19]
 列卜修司发展了这一学说：即金字塔不是同时建造的，而是每个统治者登上王位时便开始建造，不断增加建筑层或围墙，直到法老逝世时，因而金字塔形状是（法老）统治时期长短的标志。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632页。



[20]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1805—1848年为埃及总督，1799年与拿破仑作战。——译者



[21]
 乔治·埃伯斯提到它们时说：“《纪念物》这本书是研究埃及古物主要的、基本的巨著，它将永存于世。”



[22]
 拿破仑远征埃及后，出版《埃及志》一书，本文24卷，图表24卷。——译者



[23]
 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译者



[24]
 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东北15英里。——译者



[25]
 德国埃及学家（1827—1894年），释读埃及通俗文字，著有《埃及象形文字，通俗文字词典》等书。——译者



[26]
 《大百科全书》，第23卷，第115—116页有他的主要著作表。参看G.马斯伯乐的“传略”，见《奥古斯特·马列特。杂文》（巴黎，1904年）。



[27]
 法国北部一海港。——译者



[28]
 法国考古学家和古钱币学家（1802—1859年），著有《东方史导言》等书。——译者



[29]
 意为塞累匹斯（即亚匹斯）的葬地。——译者



[30]
 约公元前1584—前1341年。——译者



[31]
 克利奥佩特拉七世，古埃及最末了的女王（公元前 51—前49，前48—前30年），后为奥古斯都所灭，埃及并入罗马。——译者



[32]
 在开罗附近。——译者



[33]
 赛德巴夏（1822—1863年）,1854—1863年为埃及总督。——译者



[34]
 英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家（1865—1935），著有《埃及史》等书。——译者



[35]
 马列特的主要兴趣是为自己的博物馆获得好的标本。他死抱住他作为发掘者的特权，生怕被别人夺去，甚至不允许他的伟大朋友、法国学者亨利希·布鲁格施帮他发掘。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639页。



[36]
 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译者



[37]
 在上埃及。——译者



[38]
 约公元前 1342—前1205年。——译者



[39]
 约公元前1314—前1292年。——译者



[40]
 这是一幅浮雕，描写锡提一世和他的儿子拉姆西斯二世焚香祭祀76位祖先，在他们各自的宝座上，都雕有名字和称号。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637页。——译者



[41]
 约公元前2000—前1780年。——译者



[42]
 埃及的恋爱和娱乐女神，牛头人身。——译者



[43]
 埃及的太阳之神，鹰形。——译者



[44]
 在尼罗河右岸，为埃及底比斯的一部分。——译者



[45]
 普法战争。——译者



[46]
 关于这个人，参看他的自传，《我的生平和旅行》（柏林，1894年）。关于这位学者，参看G.马斯伯洛的记述，见《东方学第十次国际协会1894年日内瓦会议记录》，第4部分（莱顿，1897年），第95—102页，英译本见《史密斯孙学院年报》（1896年），第667—672页。关于他的著作表，参看《大百科全书》，第8卷，第219—220页。



[47]
 法国埃及学家（1811—1872年），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发现闪族语字母的原形。——译者



[48]
 马斯伯洛说，通俗文字研究是非常精细的，因为字母十分细小而奇特，甚至照相也不能照完全，只有经常接触原物才能逐渐进步，这一情况使许多研究者丧失勇气。《史密斯孙学院年报》，第669页。



[49]
 冉·雅克·商博良（1778—1867）的儿子，著有《档案管理者手册》等书。——译者



[50]
 《史密斯孙学院年报》，第670页。《法老统治下的埃及史》（莱比锡，1877年），H .D.西莫尔和腓力·史密斯的英译本，书名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第2版，伦敦，1881年，两卷）。



[51]
 他是普鲁士驻开罗领事，1864—1868年；格丁根大学教授，1868—1870年；1870年奉召管理开罗总督创办的埃及学学校，但在1886年以后，居住在柏林。



[52]
 《年报》，第672页。



[53]
 《我的生活史》（斯图加特，1893年），玛丽·萨福德的英译本名为《从童年到成人，我的生活史》（纽约，1893年）；R.戈斯其，《G.埃伯斯，研究者和诗人》（第2版，莱比锡，1887年）。他的《全集》（斯图加特，1893—1897年，32卷分为 21册）的许多部分业已译成英文，他的学术著作有：《埃及和摩西五经》（1868年）；《埃及的神像和文字》（1879—1880年，两卷）；以及为他的老教师写的传记：《理查·列卜修司》（1885年）。他最大的成就是他的小说，主要有：《乌阿达》（1877年，三卷）；《候莫·撒姆》（1878年）；《姐妹》（1879年）；《恺撒》（1881年），哈德连皇帝时代的一幅埃及图画；《塞累匹斯》（1885年）、《尼罗处女》（1887年，三卷）；《女王克利奥佩特拉》（第9版，1894年）。



[54]
 德国雕刻家（1777—1857年）。——译者



[55]
 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768—1834年）。——译者



[56]
 1840—1861年。——译者



[57]
 腓得烈·福勒伯尔（1782—1852年），德国教育家，幼儿园的创立者。——译者



[58]
 德国文学家、历史家（1834—1912年），写了许多诗歌、小说和历史；其历史名著为《德意志国王》（20卷，1861—1911年）。——译者



[59]
 德国文学家（1816—1895年），写了六部历史小说，总名为《祖先们》（1872—1880年）。——译者



[60]
 埃伯斯从来没有出版过—部历史著作，但在他改行写小说前确曾准备大量古代东方史手稿。《我的生活史》，第374页以后。



[61]
 亨利·科第耶，《加斯顿·马斯伯洛著作书目提要》（巴黎，1922年）；爱德华·纳维尔，“加斯顿·马斯伯洛爵士，圣迈克和圣乔治教团的武士管领”，见《埃及考古学杂志》，第3卷（1916年），第227—234页。摩里斯·克洛爱塞，“一位伟大法国埃及学家；加斯顿·马斯伯洛”，《两世界评论》，第6辑，第34卷（1916年），第757—777页；勒馁·卡格纳特，“加斯顿·马斯伯洛先生的生平和著作评介”，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会议与工作》（1917年），第445—482页；J.H.布勒斯特德，“加斯顿·马斯伯洛”，见《民族》，第 103卷（1916年 8月29日），第 176—177页。



[62]
 法国历史家（1811—1894年），著有《罗马人民史》，七卷，《希腊史》，三卷，等等。——译者



[63]
 乌拉圭的首都。——译者



[64]
 公元前 1206—前1071年。——译者



[65]
 《卡契米斯镇的位置和古代史》和《古代埃及的尺牍文字种类》，1873年。



[66]
 1882年7月英海军炮轰亚历山大里亚；9月15日进占开罗。以后引起英法两国在埃及的尖锐矛盾。——译者



[67]
 约公元前 2500—2350年。——译者



[68]
 约公元前 2350—2200年。——译者



[69]
 “约 15年来我打算使一种只为专家了解的科学向一般人普及，令人欣慰的是看到我没有浪费时间，经过我的努力，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业已对它发生兴趣。”G.马斯伯洛，《关于古代埃及的新认识》，由伊丽莎白·李译成英语（纽约，1909年），作者所注。



[70]
 他的著作如下：《古典东方各民族古代史》（第4版，巴黎，1895—1899年，三卷）。这部书的记述比下一部著作更为成熟，它包括整个近东，写至亚历山大大王时代。《东方各民族古代史》（1875年；第11版，1912年）。此书曾译成各种文字。《埃及神话和考古研究》（1893—1913年，八卷）；《埃及考古》（1887年；新版，1907年）。这部著作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了这门学科，被译成德文（1889年），并出了几次英文版，如A.S.约翰斯的译本（伦敦，1914年）；译自法文第 6版，《撒夸拉金字塔的铭文》（巴黎，1894年）。最后一本著作，从历史—语言学的学术观点看来，可能是他最伟大的著作。《第尔·厄尔巴哈里诸王木乃伊》（1889年）；《古埃及通俗小说》（1882年，第4版，1911年，A.S.约翰斯译成英文，伦敦，1915年）；《埃及闲话》（1907年），伊丽莎白·李译成英文，书名是《对古代埃及的新认识》（1908年）；《关于埃及艺术的论文》（巴黎，1912年，E.李译成英文，伦敦，1913年）。他的较大著作《古代史》由M.L.麦克卢尔译成英文，分别定名为《文明的黎明》（1894年）、《各民族的斗争》（1896年），和《帝国的消逝》（1900年）。马斯伯洛还创办了《埃及和亚述语言学和考古学论文汇编》，并兼管埃及图书馆，收藏法国埃及学家的研究文章。



[71]
 参看他的有趣的自传，《我的成长和工作》（莱比锡，1929年）； 死者传略（讣闻），见《研究与进步》（1937年）。他的著作中关于语言学的有：《埃及的复数字形式》（1878年）；《新埃及文法》（1880年）；《威斯特卡莎草纸上的语言》（1889年）；《埃及文法》（1894年；第4版，1928年）。多数著作是历史性质的：《古代埃及和古埃及生活》，H.兰克修订（1923年）；《埃及的宗教》（第2版，1905年）。文学研究版本；《威斯特卡莎草纸神话故事》（1890年，两卷）；《一个厌世者和他的灵魂的谈话》（1896年）；《母与子的魔力》（1901年）；《埃及文学》（1923年）；《王室文艺美术莎草纸》（1899年）;《象形文字》（1912年）。



[72]
 本卷原书第 483—487页。——译者



[73]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0年2月6日，第94页。



[74]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30年2月6日，第94页。



[75]
 古人欲在巴比伦建筑的通天塔，见《圣经·创世记》第11章。——译者



[76]
 《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3章和书目提要，第625—629页；罗伯特·W.罗杰斯，《巴比伦和亚述史》（第6修订版，纽约，1915年，两卷）；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1—577页；莫里斯·贾斯特罗，《巴比伦和亚述的文明》（费城和伦敦，1915年），第1—2章，附精彩的书目提要性质的脚注；查理·福西，《亚述学指南》（巴黎，1904—1926年），第1卷；C.J.加德，《亚述的石碑》和《乌尔的历史和纪念物》（伦敦，1929年）；L.W.金和H.R.霍尔，《新近所作种种发现说明的埃及和西亚细亚》（伦敦，1907年）。除现存一般性研究外，差不多每个考察队和学会都出版了关于地方性遗址和遗物的书，常常有繁多的解释。



[77]
 伊朗古都，在设拉子东北约30英里。——译者



[78]
 约翰·沙丁爵士（1643—1713年），法国旅行家，游历波斯、印度等地，后定居伦敦（1681年）。——译者



[79]
 《骑士沙丁先生在东方百塞和其他等处游记》（阿姆斯特丹，1711年，三卷）。



[80]
 本卷原书第 153—156页。——译者



[81]
 公元前 521—前486年。——译者



[82]
 即大流士大王之别名。——译者



[83]
 公元前486—前465年。——译者



[84]
 关于格罗特芬德和他的方法，参看罗杰斯的书，第1卷，第61—79页，和贾斯特罗的书，第69—79页。他的最出色的发现并非全部获得他投寄论文的格丁根研究院的赞许，直到 1893年，他的论文才全部出版。



[85]
 丹麦语言学家和东方学者（1787—1832），也是近代比较语言学的建立者，著述甚多。——译者



[86]
 挪威人，波恩大学教授（1800—1876年），介绍印度考古学到德国来，释读古波斯铭文，校刊各种梵文原稿。——译者



[87]
 乔治·罗林森，《陆军少将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回忆录》（伦敦，1898年）；罗杰斯的书，第80—92页；贾斯特罗的书，第 82—85页。关于他的著作表和进一步的书目提要，参看史坦利·兰普尔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第47卷，第328—331页。



[88]
 中译本见《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林志纯主编，第176—192页，商务，1963年版。



[89]
 公元前516年大流士·喜斯塔斯皮用三种语言把他的光荣和胜利事迹雕刻在高出巴格达附近贝希斯敦四周原野 1700英尺的陡峭石壁上。铭文距地面 300英尺，共400行，有古波斯文、新苏桑文和巴比伦文以及许多地名和专名。L.W.金和R.C.汤普森的标准版本是《大流士大王在波斯贝希斯敦石壁上的雕刻和铭文》（伦敦，1907年）。



[90]
 人们看到格罗特芬德的 30个字仅有8个正确，圣马丁的 27个字仅有10个正确时，罗林森作为一位辨认者的无上功绩就变得更清楚了。罗林森的方法在他兄弟的《回忆录》第20章有充分记述。



[91]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英军入侵阿富汗，阿富汗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被废立。——译者



[92]
 《贝希斯敦的波斯楔形文字铭刻》，此书印成《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的第10卷全本（1846—1847年）和第11卷（1849年）前半。



[93]
 英国考古学家和外交家（1817—1894年），在两河流域从事发掘工作，著有《尼尼微及其遗迹》、《尼尼微与巴比伦》等书。——译者



[94]
 关于亨利·莱亚德爵士，坎农·罗林森写道：

“莱亚德非常适合作探险和发掘工作。身体强壮，坚决，有能力对东方人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有计谋迫使他们服从；他十分活跃，精力充沛，由于先前在蛮荒地域多次旅行而习惯于艰苦生活。他也熟悉阿拉伯和土耳其语，善于学习方言。但他并不是学者，或有高深文化或博览群书的人。当时东方所需粗放工作所能找到的开路先锋可能没有比他更好的了。”罗林森，《回忆录》，第151—152页。



[95]
 1851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刊载了他的备忘录《论亚述和巴比伦铭文》，见第50卷，第401—483页，其中有贝希斯敦巴比伦原文译本，夹于行间的按字母直译，和包括112长行的一篇拉丁文译本，并有其他类似的但较为简略的原文，还有一张有246个字母的表，附字母发音或音值等，参看坎农·罗林森的《回忆录》，第327—328页。



[96]
 法国考古学家（1802—1870年）。——译者



[97]
 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者（约公元前2369—前2314年）。——译者



[98]
 亚述国王，亚述那塞拔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译者



[99]
 亚述国王沙尔马尼塞三世（公元前860—前825年）。——译者



[100]
 亚述国王（公元前705—前681年）。——译者



[101]
 亚述国王（公元前668—前626年）。——译者



[102]
 亚述国王（公元前745—前727年）。——译者



[103]
 爱尔兰的东方学者（1792—1866年）。——译者



[104]
 东方学者（1825—1905年），原籍德国，归化法国，著有《亚述语文法基础》、《巴比伦与巴比伦人》等书。——译者



[105]
 英国摄影术及摄影绘画的先驱，最早译读楔形文字成功者之一（1800—1877年）。——译者



[106]
 它刊登在亚洲学会的《杂志》上，并译成德文。



[107]
 值得后人为他写传记的爱德华·兴克斯；参看这编纲要，附居鲁士·阿得列博士编的一个完备的书目提要，见《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13—14卷；并参看罗杰斯的书，第1卷，附有照片一幅。



[108]
 “论第三种百塞波里坦文字等”，见《皇家爱尔兰科学院学报》，第21卷，第2部分（1847年），第249—256页。



[109]
 关于奥柏特，参看W.穆斯·阿诺特，《朱理·奥柏特的著作》，见《亚述学论文》，第2卷（1894年），第523—556页。



[110]
 德国历史家（1831—1887年）。——译者



[111]
 芮农对奥柏特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旅行》的批判，见《学者杂志》，1859年，第165—186、244—260、360—368页；古特施米德的文章，见《古代东方史新论》（莱比锡，1876年）。



[112]
 “论古代亚述著作的语言和方式”，见不列颠科学发展学会第20次会议《学报》第140页以后。



[113]
 哈雷微（1827—1917年），原籍土耳其，归化法国，东方学家，主张此种文字是巴比伦僧侣发明的秘密文字，他不承认有苏美尔人。——译者



[114]
 参阅他的观点概况，见他的《亚述—巴比伦论文摘要》（巴黎，1912年）。



[115]
 即中亚乌拉阿尔泰游牧民族。——译者



[116]
 F.H.韦斯巴哈的《苏美尔问题》（莱比锡，1898年）一书为1874—1898年间的争论作了总结。



[117]
 即 1870年以后。——译者



[118]
 关于斯拉德尔和古特施米德的争论，参看古奇的书，第508—509页。并参看F.卢尔的概论，收入古特施米德的《楔形文字》（莱比锡，1889—1894年，五卷），第5卷。



[119]
 本卷原书第464—467页。——译者



[120]
 本卷原书第468—469页。——译者



[121]
 德国亚述学者（1850—1922年），著有亚述文字典，亚述语文法等书。——译者



[122]
 德国新教神学家（1813—1890年），著有许多有关《旧约·圣经》注释的书。——译者



[123]
 德利茨施写成第一部文选《亚述文选读》（1876年，第5版，1912年），第一部重要的文法书，《亚述文法》（1889年，第2版，1906年，英译本1889年），和第一部重要的亚述字典，《亚述袖珍字典》（莱比锡，1896年）。詹姆士·H.布勒斯特德对这部巨大亚述字典的论述现在正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他将提出最近数十年间辞书编纂方面何以取得进步的一些看法，参看《东方研究所》（芝加哥，1933年），第 387—400页。



[124]
 关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概述，见卡尔·贝佐尔德的《英国博物馆库容哲克藏书中楔形文字图片目录》序言（伦敦，1889—1899年，五卷）。



[125]
 莱亚德写过他《早期在波斯、苏西安纳和巴比伦的探险》的生活故事（第2版，伦敦，1894年，两卷），并参看他的《尼尼微及其遗迹》（纽约，1849年，两卷）。



[126]
 在伊拉克南部。——译者



[127]
 那波尼达斯（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译者



[128]
 古代迦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国王（约公元前 630—前 562年）。——译者



[129]
 英国亚述学家（1840—1876年），释读迦勒底文关于洪水的记载，曾为英国博物馆在两河流域进行多次发掘。——译者



[130]
 土耳其亚述学者（1826—1910年），协助莱亚德在尼尼微附近从事考古发掘。——译者



[131]
 拉萨姆的记述包括一个漫长时期，开始于他的老师莱亚德，下至最近时期，书名是《亚述和尼姆鲁地区》（纽约，1897年）。



[132]
 在两河流域下游。——译者



[133]
 拉格什的统治者，约生活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译者



[134]
 美国考古学家（1852—1921年），负责在尼浦尔从事发掘（1888—1895年）。——译者



[135]
 在巴比伦之南。——译者



[136]
 美国考古学家（1849—1910年）。——译者



[137]
 德国考古学家（1859—1925年），归化美国。——译者



[138]
 德国考古学家（1855—1925年），1898—1917年在两河流域领导巴比伦遗址的发掘。——译者



[139]
 德国考古学家（1875—？年），1899—1913年在巴比伦和亚述从事考古发掘。——译者



[140]
 《古代史》（柏林，1852—1857年，四卷；第 5版，1878—1883年，七卷）。埃甫林·阿波特译成英文，书名是《古代史》（伦敦，1877—1882年，六卷），参看撒洛蒙·赖纳，“马克西米连-武尔夫甘·洞刻”，见《历史评论》，第32卷（1886年），第167—174页。



[141]
 参看罗纳德·贝恩的文章，见《英国名人传记词典》，1901—1911年副刊，第165—167页；威廉·F.麦克道威尔写的序言，附照片一幅，前边附有罗林森的《古代史》（纽约，1900年；重印于世界伟大经典著作中）；评介文章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02年10月7 日，第4页，和《雅典娜圣殿杂志》，第3911号（1902年），第2部分，第486页；以及《当代男人和女人，当代人词典》中的记述（第13修订版，伦敦，1891年）。



[142]
 即亨利·罗林森（1810—1895），英国亚述学家，任东印度公司职务，译读古波斯楔形文字铭文有名。——译者



[143]
 《圣经记述的真实的历史证据，改写本，特别对近代诸种怀疑和发现论述最详》（1860年），在牛津大学讲坛上所作八篇讲演。在美国有一本再版。



[144]
 英国埃及学家（1797—1875年），著有《古代埃及人的风俗习惯》等书。——译者



[145]
 《希罗多德的历史，新译本，利用了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发现所带来的历史和人种学的证据》（1858—1860年，四卷），有许多重印本。罗林森还在第9版《大英百科全书》第11卷（1880年）第756—759页上写了一篇论希罗多德的文章。



[146]
 1872年他的朋友格拉德斯通促使政府任命他为坎特伯雷大教堂典礼牧师。



[147]
 查尔斯·K.亚当斯编写《历史文献手册》（纽约，1882年）时，曾说这部著作“作为写给全面研究古代史的学者的一部指南来说，罗林森的手册在英语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



[148]
 爱德华·迈尔，“自传和手稿索引”，见《维也纳科学院院历》，第82卷（1932年），第207—215页；沃尔特·鄂图，“爱德华·迈尔和他的著作”，见《德国东方学会杂志》，新丛书，第10卷（1931年），第1—24页；还有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历史学者爱德华·迈尔，他的70寿诞”和“伟大史学家的回忆录：爱德华·迈尔的著作”，见《慕尼黑新闻》（1925年），第21号，以及（1930年）第247和 248号；维克多·埃伦堡，“爱德华·迈尔”，见《历史杂志》，第143卷（1931年），第501—511页；M.罗斯托夫采夫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0卷，第 402—403页；古奇的书，第 483—484页。



[149]
 上卷原书第102—103页。——译者



[150]
 本书原书第469—471页。——译者



[151]
 特洛伊附近地区，即小亚西南部。——译者



[152]
 德国埃及学家（1833—1894年），编有《古代埃及纪念物的地理铭刻》（三卷，1866年）。——译者



[153]
 弗林德斯·皮特里（1853—1942年），英国埃及学家，建立埃及考古学的不列颠学派。——译者



[154]
 关于埃及年代学最好的讨论，参看詹姆士·H.布雷斯特德，《埃及古代文献，从最早时期至波斯征服时期的历史资料》（芝加哥，1906—1907年，五卷），第1卷，第27—72页，和爱德华·迈尔，《埃及年代记》，见《普鲁士王家科学院论文》，哲学历史类（1904年），第3—212页。布勒斯特德是迈尔的学生。



[155]
 赫梯人（Hittite），公元前2千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出现的古印欧语系的民族，大概来自黑海以北的地区。——译者



[156]
 本卷原书第491—495页。——译者



[157]
 本卷原书第 496—500页。——译者



[158]
 雅典著名政治家，长期与斯巴达战争，死于公元前429年。——译者



[159]
 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359—前 336年），征服全希腊（前 338年）。——译者



[160]
 公元前385？—前322年，雅典演说家和政治家，反对腓力侵略希腊。——译者



[161]
 公元前312—前64年，希腊化时代的大国之一，领土曾西至色雷斯、东至印度边境。——译者



[162]
 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1805—1875年）。——译者



[163]
 埃及的塞特神即希腊的泰丰神，为奥塞里斯神的兄弟和死敌，两兄弟的斗争象征尼罗河与干旱的斗争。——译者



[164]
 基督复兴教徒，1830年约瑟·史密斯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制为特征，妄称其教义出自天使摩门的启示，故名。——译者



[165]
 德国新教神学家（1844—1918年），《圣经》校刊家和东方学者。——译者



[166]
 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犹太人流放于巴比伦，囚禁了他们（公元前597—586年）。至公元前 586年波斯居鲁士灭新巴比伦后，始释犹太人重建故国。——译者



[167]
 参看他为这一卷写的序言。



[168]
 约公元前 2720—前2560年。——译者



[169]
 英国考古学家（1851—1941年），发掘克里特城遗址，发现米诺期早期文化。——译者



[170]
 “那不是墩柱建筑，也不是有屋脊的列柱建筑，而是用未经琢磨的天然石砌墙的建筑，巨大笨拙，奇形怪状，凭宏伟的意志和君主的心灵造型而成。”见维克多·埃伦堡，“爱德华·迈尔”，见《历史杂志》，第143卷（1930—1931年），第502页，参看第501—511页。



[171]
 罗斯托夫采夫的文章，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172]
 本卷原书第133—138页。——译者



第五十七章 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近代史家



尼布尔和伯克在柏林大学开创了古罗马和希腊批判史。这种新的批判精神不久就传到英国，拿破仑以后的英国在学术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接近德国思想。当时英国读者信赖的仍旧是密特福德 
 

注



 的《希腊史》，这部书的第1卷早在1784年就出版了，其后各卷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的，当时密特福德的书成了托利党政治家的手册。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在英国同样遭受轻视。麦考莱对这部书第4卷的评论使他一举成名。 
 

注



 他首先指出密特福德的长处，赞扬他可靠，用的是当时的材料，以及对“希腊各政党情况”的揭示。但是，麦考莱进而指出，密特福德对民主政治的仇视有损于他的学术，歪曲了他的判断，使他作出没有根据的结论。例如腓力统治下的马其顿政府这个问题。密特福德赞扬它，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的，避免了专横，国王受宪法制约，很像英国的情况。密特福德未免仓促地得出结论说：“迄今我用的材料都是既实在又明确的。”对于这一点，麦考莱批判说：“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从古代作家对这个题目的论述中东鳞西爪地拣来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情况少得可怜，明确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密特福德的论述的根据是“几乎抑制不住的猜测”。麦考莱证实马其顿并不是一个受宪法制约的君主国，而是绝对的专横的独裁。“一句话，密特福德先生偏袒腓力。”福礼曼说，“密特福德是个糟糕的学者。” 
 

注





密特福德的《希腊史》产生的唯一好结果是引起亨利·F.克林顿（1781—1852年）对古代年代学进行系统研究。克林顿是国会议员，一位研究古典的学者。他的《希腊纪，其内政和文学年代记》（Fasti Hellenici，a Civil and Literary Chronology of Greece
 ）（1824—1834年，四卷），搜罗了许多事实，但严肃的学者不愿参考这部书，因为它的轻信漫无边际。克林顿认为，《旧约圣经》是“在神灵的感召下……写成的可靠的事迹”；至于希腊的历史和系谱，克林顿认为卡德马斯 
 

注



 、丹内阿斯 
 

注



 、赫丘利等等都是实有其人，“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他的《希腊纪年》梗概出版于1851年，《罗马纪年》（Fasti Romani
 ）梗概出版于1853年。 
 

注





英国古代批判史学可以说是从圣戴维主教康诺普·瑟耳沃耳（1797—1875年） 
 

注



 开始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三岁学习拉丁文，四岁学习希腊文，12岁就出版了一部布道词和诗歌集。在察特豪斯 
 

注



 上学时，同学中有历史家格罗特和后来跟他合译尼布尔著作的黑尔 
 

注



 。1818年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就到大陆旅行，在罗马会见了普鲁士学者兼外交家本森 
 

注



 。回英国后研究法律，但又改行做教会工作。法律界可能失掉一位伟大的法律家，但教会却获得一位光辉的演说家和扎实的学者。穆勒评论他说：“他还没有讲完十句话，我就认定他是我平生听过的最好的演说家了，我以后再也没听到过任何一位我认为超过他的人。”

1828年瑟耳沃耳和他的朋友朱里阿斯·黑尔出版了他们合译的尼布尔的《罗马史》，在《每季评论》（第39期，1829年1月，第8页以下）上遭到苛刻批判，人们只记得这篇批判文章招来的也只是一篇反驳，人们至今还记得这只是“黑尔和瑟耳沃耳狗咬狗一撮毛”。这两位朋友还出版了《语言学博物馆》杂志，它的宗旨是“恢复英国大众对语言学的最高鉴赏力”；但出了六期就停刊了。这些活动必须重视，因为这件事表明，瑟耳沃耳对大陆上的特别是德国的学术成就颇感兴趣。确实，瑟耳沃耳是英国最早一批具有丰富的德国知识的学者之一。在语言学领域，他熟悉德国学者沃尔夫、赫尔曼和卡尔·奥特夫里·米勒等人的著作。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的作品的学术水平必然很高。

拉德纳 
 

注



 的《小百科全书》的出版商请瑟耳沃耳写一部希腊史。他答应了并于 1835年出版了《希腊史》的第 1卷，1847年出版了第8卷；但当格罗特的《希腊史》诸卷开始出版时，瑟耳沃耳便把自己的写作放弃了。 
 

注



 他作为历史家，显然很公正、稳健而明断。他做学问无懈可击，对资料来源和权威著作的知识简直无与伦比。除苏格拉底外，这位冷冰冰的作家心目中便没有其他英雄了。他撰写历史好像是在法庭上作裁决，既无温暖又无热情，有的只是端庄严肃和“或多或少的有意识的讥讽”。

瑟耳沃耳在处理马其顿时期、在探索罗马统治逐步扩张到希腊世界的情况这两件事上都很卓越。他说，罗马用外交罗网把它征服的那些地区缠绕起来，这件事展示了它的计谋。他说，罗马元老院在这种艺术上超过其他一切内阁，无论古代的还是近代的。罗马之所以能够使马其顿沦为隶属于一个城市 
 

注



 （腓力和德谟斯提尼可能仅仅听到过它的名字）的一个省，主要的并不是由于它的标枪和利剑，而是它那些元老。

有“校长之王”美称（他所办学校与闻名的拉格比学校 
 

注



 齐名）的托马斯·阿诺尔德（1795—1842年） 
 

注



 曾亲自会见尼布尔，尼布尔给他的印象之深，使他非和他一见高低不可。当他开始写他的《罗马史》——“一个光辉的片段”——的时候，他承认自己虽不配为尼布尔的著作写续编，但“至少有资格对自己完成的工作无限崇拜”。阿诺尔德的《罗马史》有三卷是在 1838年至 1842年他去世那年之间陆续问世的；他这部书还没写到第二次布匿战争 
 

注



 结束以后。福礼曼曾听过阿诺尔德讲的第一课，亲眼看到讲课人对听众的巨大影响。阿诺尔德理解历史的统一性——从那以后，福礼曼就一直强调这个统一性——并相信历史传达的是道德教诲。他讲课就是教诲。阿诺尔德痛恨恺撒和恺撒主义，他是热情的维多利亚时期 
 

注



 一位道德家。他为修昔底德著作写的序言中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并不是无聊地探索遥远的岁月和已被遗忘的制度，而是对当前事物的生动描绘，并不是为了满足学者的好奇心，而是对政治家和公民的教诲。”

直到19世纪中叶前后，尼布尔在罗马史上一些事情的影响仍然占统治地位，不但在德国是这样，在英国亦然。对较早的史学说来，尼布尔是一个进步。他对罗马史上的传说时期表现的怀疑态度值得钦佩，但他怀疑得仍然不够。事实上后来的学者指责他把他自己的基础建立在站不住脚的前提上，这话并非不公允。

1855年，乔治·康沃尔·刘易斯（1806—1863年） 
 

注



 出版了一部《早期罗马史可靠性的探索》（两卷），这部书一劳永逸地摧毁了较早的那些假设，也挖了尼布尔的信誉的墙脚。从此以后，罗马史学者如果不考虑刘易斯毁灭性的批判就不能进行自己的工作。尼布尔曾推翻一个历史信条，重新树立起一个历史信条。他的“民谣学说”和早期罗马史一样，也是一种想象的虚构。他曾经提出早期民谣和史诗短歌确实存在这个假说（阿诺尔德和麦考莱也接受此说），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但是，正像刘易斯指出的那样，除非有史时期的罗马人并不知道有这种民谣。似曾有过的唯一资料就是口头陈述和家族口碑；这似乎就是非比阿斯 
 

注



 撰写他的历史时用过的“符号记录法的基础”。刘易斯写道：“从一些民歌中可能获得某些帮助，更多的帮助得自家族回忆录；但并没任何东西能说明下述情况很可能出现：在编年史家开始记述全社会关心的那些事件以前，私人家族就已经开始记录自己的杰出的成员们的事迹了。”罗马史上整个所谓王政时期 
 

注



 我们是从口头传说中得知的，并没有事实加以证明。刘易斯在详细分析了一切可能的资料来源之后，作了一个直率的结论说：


为钻研最早那几个世纪的历史付出的艰苦劳动，一般说来，都是白费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作为一系列图画似的记述来看，读原著好处最大，把原著改编，使它们穿上摩登的服装，必然面目全非。如果我们把一张历史油画仅仅看作艺术品，对古人的记载只会因为近代复原者的画笔再次接触画面而受损害。另一方面，为使它们合乎自己的揣测而省略、增添、改动和换位，以便使它们成为纯粹历史的形式，这种尝试必然是徒劳的。……那些愿意为罗马史付出辛勤劳动的人，如果在波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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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征意大利以后的时期上下工夫，就会发现自己的辛劳可以得到较好的报酬。 
 

注






乔治·格罗特（1794—1871年） 
 

注



 是一位银行家，他用英文写了一部最伟大的希腊史。正像他的朋友刘易斯怀疑最早时期的罗马史那样，他对希腊传说和神话也表示怀疑。但是使格罗特出众的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怀疑，而是他对希腊古代文明另有解释。

格罗特夫人在给他写的那本精心雕琢的传记里，把这位历史家兼政治家生活上一些有趣的细节记了下来。当他听说她正为他的传记收集材料时，他吃惊地喊道：“什么，我的生平吗，绝对没什么可说的。”她回答道：“当然没什么惊险可写，这点我同意，但还是有些东西可写，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思想史。”这话无疑是对的。

格罗特生长在一个严格的加尔文派家庭。从他父亲一方说，他是荷兰人或低地德国人的后代。他的祖先是在1710年移居英国的。1766年以后这个家族经营银行（即“格罗特和普累斯卡特公司”），乔治·格罗特的母亲是一位教士的女儿，她非常虔诚，在儿子还不到六岁时，就教他拉丁文。十岁时就进了察特豪斯学校读书，瑟耳沃耳和后来成名的其他人物是他的同学。六年之后，他被父亲拉到银行里工作。白天在银行忙碌，早晨和晚上都用于读书和研究，特别是钻研古典——亚里士多德是他的终生爱好——历史、政治经济学和形而上学。他还学了德、法、意等国文字。1822年12月他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有代表性的话：“6点钟起床；把我全部读书时间都用在戴奥多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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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著作上；读完80页，记了笔记。在零星的余暇时间读了《哲学词典》里的几条。”

1823年格罗特夫人对她丈夫说：“你总是研究古代作家，这是你的一个好课题呀。”于是从他的希腊史第1卷出版以前23年开始，他就收集起资料来了。在这期间，他还一直忙于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事情。他认识了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人类头脑分析》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激进派詹姆士·穆勒和道德家哲勒米·边沁。所有这些人，特别是穆勒，对格罗特的影响很深。格罗特夫人不赞同地评论道：“他发现自己好像打上穆勒那些结论的药针似的，——他憎恨贵族政治和英国教会。”事实上格罗特一辈子都是一个激进派。在穆勒“为人类谋幸福的热情”激励下，格罗特在 1830年革命前夕访问了巴黎，捐款 500镑支援革命者。同年格罗特的父亲去世，留给他四万镑以上的财产，于是他那时就可以自由地把自己全部时间用在政治和历史上了，他协助建立了伦敦大学，写了一本主张扩大选举权的著作，并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国会一直待了八年多。但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本柏拉图全集（陶胡尼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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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1841年格罗特退出国会，前往罗马研究古文物。他认为希腊不值得访问，这件事意义深远——从他打算写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个非同小可的失策。1842年回英国后，他就开始修改自己的笔记，重读权威著作，特别是尼布尔的，准备写他的论述传说时期的头两卷《希腊史》。的确，多年来一直是格罗特爱好的就是神话。早在1823年他就曾这样写过：


我现在正钻研希腊的传说时代，我发现有必要通过把其他早期历史文献上大量类似的事实摆在一起的办法把这个时期弄清楚，以便表明那些编造的故事完全不可靠，全部都没价值，而这些故事早就引起的那些联想，所有研究古典的人至今仍然很熟悉。我发现人们非常贪婪地而且是极其轻易地就肯定、相信，再次肯定这些东西，而且别人还相信他们；这实在使人莫名其妙。


虽然伯克早已指出使用铭文这条道路，但格罗特并没有照办，他往往还贬低铭文的价值。

格罗特的《希腊史》头两卷于1846年初出版后立刻获得成功。他从容地编写了20多年，并没有料到他这部书会大受欢迎。他对妻子说：“我还以为要自费出版呢。”他这部书甚至在托利党办的一些大学里都受到极大欢迎，结果这位冷冰冰的学者也感动了。再引用他的夫人几句话：“祝贺和颂扬从四面八方向作者涌来，弄得他本人现在开始对自己长期以来就珍爱的工作的成功也有点自信了。”“移植过来的自爱”这回总算把“不动声色的自谦的面纱”戳穿了。密尔曼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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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季评论》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爱丁堡评论》上，分别评论了他这两卷书。二人都大加赞赏。穆勒的评论说：“在他重新研究以前，希腊史里几乎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到过完全的了解。”密特福德的希腊史从书架上取下来了。

后十卷在其后十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于1856年完成。 
 

注



 他把这部书写至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结束，他写道：“从那时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媳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公元前4世纪在柏拉图和德谟斯提尼身上展示出来的完美的文学和秀丽的修辞也每况愈下。”这位民主战士不愿意再往下写了。不过，在九年的辛劳之后，又于 1865年出版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其他伙伴》，共三卷，他说这部书“旨在作为《希腊史》的续编和补充”。

格罗特的《希腊史》有两个基本特点很突出：一个是对传说时代的处理；一个是对瑞典民主政治的强调（某些人说应叫作维护）。他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的实证，但还是把那些早期传说全文照抄录了，因为他认为仅仅写一个摘要就意味着把这些记事文的“生命的血液抽干了”。


我是以古代的本来面目描绘古代的，即按照古希腊人的信仰和感情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只有通过他们的传说才知道的那个样子描绘古代，不必冒昧地去衡量这些传说中可能包含着多少历史事实，多到什么程度，少到什么程度都不必去管。如果读者抱怨我没有帮助他确定这一点——如果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揭开帷幕把真景展出——我就可以用画家焦克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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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在他的模拟艺术杰作展览会上，有人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回答：“帷幕就是图画。” 帷幕后面没有任何东西，任何精妙的技巧都不能把它揭开。我只不过是如实地把它介绍出来——不把它涂掉，更不重新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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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特拒绝希腊神话就是信史这种说法，但承认它是希腊思想的反映，是和一般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想象的产物。他指出，神话必须作为一件艺术品加以研究，因而不受为历史真相订立的一般标准的约束。


没有人授权我们把历史可信性或年代学顺序这两条规定拿到神话世界来套用。神话世界的角色是神、英雄和人，他们经常并列并互相同情；人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我们从来不能确定他们中间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神话最早产生的时代没有记载，没有哲学，没有批判，没有宗教信条，无论天文学或地理学，甚至几乎连点滴痕迹都没有。


因为这个缘故，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大会的那一年才下笔写真实可信的希腊史，因为在那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似乎多少比较可信了。


我从公元前776年或第一届奥林匹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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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笔写真正的希腊史，对于研究古代世界的人们曾一度普遍遵循、至今仍然通行的习惯说来，似乎是从历史画卷上切掉了一千年；但对于那些从哈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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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斯蒙第先生 
 

注



 或任何其他卓越的近代史家那里学到历史实证的准则的人说来，我确信我必然显得马虎而轻信，不会显得苛求或遇事怀疑。因为事情的真相是，真正说得上是历史记载的东西是直到这个时期以后很久才开始的。 
 

注






格罗特这部《希腊史》最有意义的部分是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处理。格罗特是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一位英国自由党人、立宪政府的热烈信仰者以及普选制的热情战士的观点撰写他的希腊史的。的确，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兴趣，如上文所说，他不耐烦前往希腊访问以便熟悉那里的地理、气候和纪念物。

格罗特的工作可以算作英国史学界一项“光荣”，但和他同时的查尔斯·梅里维尔（1808—1893年）却不然。他是英国牧师，他写的罗马史像是一位沾沾自喜的道德家和专制主义的吹鼓手写的。他的《帝国治下的罗马人史》是打算把尼布尔和阿诺尔德的遗漏补上；从恺撒写起，到马卡斯·奥理略即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开始的地方结束。梅里维尔现在已被人们忘记，这主要不是因为他天真地颂扬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政府，而是因为他写书的根据完全是文艺材料。蒙森和他的合作者写的那些书使梅里维尔的著作变成废物了。

另一些研究罗马史的英国人有：乔治·朗（1800—1879年） 
 

注



 ，J.H.帕克（1806—1884年）、罗伯特·伯恩（1829—1904年）、J.H.米德尔顿（1846—1896年）和亨利·佩勒姆（1846—1907年）等。更近一些的学者，特别是受了蒙森影响的那些人，因名单太长，无法详述。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佩勒姆把属于古代范围的德国学术引进英国很多。但“他只是讲得多，写得却很少”。不过他根据最近的发现写成的小册子《罗马史大纲》（1890年）却被称为曾经出版过的论述这个题目的书中“最有用的，事实上也是最有才华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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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协助下，在罗马设立了英国学校（1901年），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出罗马研究促进会（1910年）。谢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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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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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一些人的发掘工作使人们对古代史有了许多新看法。在《剑桥古代史》里可以看到根据现代知识对这个题目所作的重新估价，书中还附有书目提要。 
 

注





尼布尔通过瑟耳沃耳和亚诺尔德已经把英国古典学术界这潭死水搅动了。但到19世纪中叶，德国学术界在古希腊罗马史领域的迅速进展已经远远超过尼布尔、伯克和米勒原来划的界限。英国已落在时代后边，而法国的古典学者对莱茵河彼岸取得的成就更是完全无知。

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德国了。自从伯克和米勒以来，最出色的希腊史家是恩斯特·库图斯（1814—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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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米勒学术的直接后代。他也像德国另外许多著名的历史家（包括尼布尔和蒙森在内）那样，是荷尔斯泰因人，生于吕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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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旧贵族家庭，是该城市政官员的儿子。1834年库图斯前往波恩学习语言学，在该地和克立斯兴·奥古斯特·布兰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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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1867年）建立了亲密关系，这个人曾在驻罗马公使馆任尼布尔的秘书。从 1822年起布兰迪斯就在波恩大学当哲学教授，写了一些希腊和罗马哲学史方面的著作。 
 

注



 按照德国习惯，教授要在各个大学进行研究，于是库图斯就离开波恩，前往格丁根大学，在奥特夫里·米勒指导下工作，米勒当时是全欧著名的希腊学专家。


〔库图斯写道〕每天听米勒用一个长时期才能讲完的课真是获益匪浅，难以用言语形容，因为他这样一位教师是谁也敌不过的。他讲解清楚，叙述生动迷人，学识丰富而踏实，日甚一日地引人入胜。他接连不断地使人们对这门知识产生新的热忱，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天赋给了这门知识以新的生命。


上边说的这门知识就是希腊的过去，特别是希腊的考古学，青年的库图斯如饥似渴地从他老师那里学习这门知识。他从老师那里吸取的另一种东西是关于古代有机统一性这个概念，米勒这个概念是从赫尔得那里学来的，赫尔得又是从文克尔曼那里得来的。必须再三强调的是，文化的整体性和社会进化学说从 18世纪以来就在德国被广泛接受和传播了。

库图斯从格丁根大学到柏林大学研究希腊艺术和考古。在柏林大学他听的是奥特夫里·米勒极其钦佩的老师伯克的课。但最重要的是，他研究了博物馆里丰富的收藏。他说，“柏林是考古学者极爱的地方，特别是那里收藏的那些花瓶真是无价之宝。”

在布兰迪斯、米勒和伯克这样的老师指导下研究了四年就使库图斯很齐全地武装起来了，但他最重要的经历还在后面。在希腊反对土耳其争取独立的斗争结束并在巴伐利亚的鄂图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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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下建立起希腊王国以后，这位新推选出来的国王就邀请布兰迪斯教授随他前往希腊当他的亲信顾问，布兰迪斯又要他以前的学生库图斯和他一起去当他的孩子们的教师。1837年秋库图斯和布兰迪斯全家离开德国，坐在大篷车上旅行了六个星期，到达亚得里亚海滨，据各种记载说，这是一趟使人振奋的旅行。

库图斯在比雷埃夫斯州住在布兰迪斯家里大约两年，在这期间，他不但见到前来访问的许多研究希腊的学者，而且还曾好几次坐船到那些有丰富历史遗迹的地方进行考察；同时还学习了近代希腊语，也熟悉了坡合尼阿斯 
 

注



 和斯特拉波 
 

注



 的著作。有一次广泛的旅行是和地理学家卡尔·立特 
 

注



 一起去的，另一次是1840年和他的老师米勒在一起。米勒是去抄写铭文、发掘神庙的。这位43岁的格丁根大学教授在炎热的7月里卖力干活，熟悉希腊气候的库图斯劝老师注意自己的身体。米勒回答说：“我不需要午睡，我的脑子像铁那样坚强，我不需要把头遮起来，我不怕中暑。整个春天天气很凉很湿润。雅典地区的太阳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可怕，连一半都没有。”但是当他们正在德尔斐发掘时，米勒发起烧来，匆匆忙忙送到雅典，8月1日就在那里去世了，他是渴求知识的牺牲者。

米勒的衣钵传给库图斯。他从雅典经过罗马到达哈雷。1841年获得学位后，开始在柏林约阿喜谟斯塔高等学校任教。他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两年之后，当时柏林大学联合讲演会为普及科学邀请他向经过选择的听众讲雅典卫城。这位不满30岁的青年教师有些怯场。他私下告诉他的兄弟 
 

注



 说：“下星期六，5点 10分，我将不愉快地站在讲台上面对普鲁士王族，950位才华出众的人们济济一堂，到时我会心跳，但愿一切都顺利。”

不但有王族光临，还有柏林才智出众的人物，包括洪保德、伯克和卡尔·立特。库图斯大获成功。他站在讲台上似乎很镇定。“平常他那乱草一般的头发现在梳得特别光溜，他的领饰和手套雪亮夺目。”他对自己讲题的热忱使他忘记了那些听众，把雅典帕德嫩神殿描绘得历历在目；把雅典鼎盛时期人们的活动讲得栩栩如生。他一讲完，喝彩声立即爆发，都是控制不住的发自内心的。


〔他写道〕我的讲演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已点燃起整个柏林对雅典卫城的热情之火。我受到指责的只有一点，说我最后向听众致敬时向王族包厢鞠的躬不够深。人们觉得似乎看到吕贝克这个共和派的硬脖子。


库图斯这篇演说使他获得普鲁士腓得烈·威廉亲王（后来的腓得烈三世）的教师这个职位，他这个职位保持了六年，但并不能完全算是他的幸运。不但教学工作使他很少余暇办自己的事，而且长期在波茨坦宫中居住，也把这位“硬脖子共和派吕贝克”变成一位坚决的保王党了。1850年，这位王子被大学录取后，库图斯就在柏林定居下来，并作为一位讲师在大学讲课。虽然他收入微薄，但这时却可以自由写作了。1851—1852年间，他出版了两卷本《伯罗奔尼撒》，是关于希腊的生动记述。他还编辑了《希腊铭刻集成》第3卷，这卷书使他成了普鲁士研究院成员。在这期间他写的较小的著作有《希腊的道路建筑》（1855年）和《迁移以前的爱奥尼亚人》，这本书把希腊的传统说法，即爱奥尼亚人来自希腊这个说法驳倒了，说他们起源于小亚细亚。最后在1856年库图斯42岁时，也就是他大概已成为希腊地形学和希腊艺术最伟大的在世的权威时，格丁根大学才聘请他担任奥特夫里·米勒讲座，他担任了12年。后来又去希腊进行了两次科学考察，在雅典以南和史前城市克拉尼亚进行考古发掘。1869年应聘到柏林大学当教授，兼皇家博物馆长。

在格丁根时，库图斯也像他的同事惠芝那样，不但撰写自己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还训练了一个历史学派。他在柏林大学继续讲课，他那些课讲得“充满古代的芳香，把怀古之情传染给听众”。 
 

注



 这种“古代的芳香”也是他的《希腊史》特有的优点。伯里说过：“恩斯特·库图斯引进希腊史研究里的新特征可以说是活灵活现的地理学。
 ”他这部著作除这种生动性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出版他这本书的公司就是曾出版蒙森《罗马史》的那个魏德曼公司，因而也是面向大众的。因此，库图斯也像蒙森那样，举出的那些学说、作出的那些结论，都没有引证权威著作。库图斯也是部克哈特那样的艺术家，他打算献给读者的是一幅轮廓鲜明的、但还正确的希腊生活图景，而且因为他对希腊的地形、艺术和考古等方面的知识都很渊博，所以他这项艰苦工作获得了成功。他这部“诗歌般的”历史（这是保罗·弗雷德里克 
 

注



 对他这部著作的称呼）一出版立刻获得成功，前后出了六版和许多译本，包括英译本。 
 

注





库图斯的历史著作在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对神话时期如何处理上和格罗特的希腊史适成对照。蒙森写罗马史时抛弃神话，格罗特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证据；但库图斯却认为许多历史情况可以从传说中找到，这是因为，传说远非某一个人的捏造，而是整个民族的记忆。

库图斯牢记他的老师奥特夫里·米勒的观点，把希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包括文化上的一切表现，宗教和教士阶级，竞技和农业，道路建筑和殖民，艺术和诗歌，建筑和哲学。在这方面库图斯是一位既可靠又愉快的向导，他描绘的古希腊图景用笔温存而优雅，这是因为他对他写的这个题目十分亲切。就是因为这一点，不喜欢德国人的瑞士人部克哈特高度赞赏库图斯，把他看成自己的艺术伙伴。

对他的批评主要来自语言学专家和政治史家。毫无疑问，关于如何处理政治这个题目，格罗特搞得最好的地方正是库图斯失败之处。对政治事务，这位德国学者既不爱好，又无兴趣。库图斯爱美，对希腊的美特别热爱。对比之下，他对外交事务和政治制度就很冷淡了；由于同样原因，他对像经济学那样的“硬邦邦的必需品”也没有表示出什么关怀。看到花瓶的曲线或圆柱的线条就激动起来的人对选举制或奴隶制这类题目是热乎不起来的。正如佛特所说：“他的诗人气味太浓，当不了历史家。”在感情上人们不妨同情库图斯的观点，然而，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他对政治处理不当、对经济完全忽视，有损于他笔下希腊文明的整个图景。

库图斯最大的成就在地理学和考古学方面，而不是在历史方面。奥林匹亚的发掘完全是他搞成的，威拉摩维茨默轮多尔夫 
 

注



 宣告他的《伯罗奔尼撒》是“50年代那少数出类拔萃的著作当中的一部”。已故教授约翰·W.伯吉斯 
 

注



 写道：“他讲的课都是完美无缺的演说”，但是库图斯典型的雄辩和优美却不如蒙森更客观的方法那样有说服力。 
 

注



 美国最伟大的希腊学家巴锡尔·L.吉尔得斯利夫把库图斯的写作风格说成是“贵族的优美文体，这种文体他在后来陆续出版的书里一再琢磨推敲”。

铭文和考古资料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谢里曼发掘出迈锡尼诸古城以后，引起人们为解释希腊文明又进行了许多新尝试。阿道夫·赫姆（1830—1900年）是那不勒斯、巴勒莫和弗赖堡等大学古代史教授，他写了一部四卷《希腊史》（1886—1894年），对希腊作了四平八稳的记述；他这部著作的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古钱币研究，文笔相当平淡，叙述的都是已知事实，不死抠原则学说。另一种是基尔和格丁根两大学教授乔治·部索尔特（1850—1920年）以《希腊文》（1884年及以后）为书名编辑出版的许多详细而有学术性的注释。他这部书虽然对学者十分有用，但基本上只是一部精心撰写的一些论文集而不是一部历史。“我写的这本历史主要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阅读，在吸引力方面当然不敢妄想和库图斯或洞刻比高低。”

卡尔·朱理亚·贝洛赫（1854—1929年） 
 

注



 性格相当个别，从上高等学校起，就对希腊文、历史、地理，特别是统计学感兴趣。他不喜欢库图斯，但蒙森对他有很大影响。“除了科尔布的统计学和《伊利亚特》这两本书以外，就对我的学术发展的影响而论任何著作都不像蒙森的《罗马史》那么重要。”贝洛赫患有支气管炎，不能在德国学习；因而到意大利去了，实际上在那里待了一辈子，1879年曾受聘在罗马大学当古代史教授。他经常喜欢钻研的是希腊史和社会统计学。1884年他出版了《伯利克里斯以来的雅典政治》，1886年出版了《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口》，古代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纷乱的浅薄的涉猎场所”，因为“统计专家对古代一般都一窍不通，而语言学家对统计学也是门儿都摸不着”。伯克和蒙森在古代人口这个问题上都没给我们增添任何新知识。因此贝洛赫就着手设法发现某些可靠的人口资料。用他自己的话说：


必须根据迄今还没人用过的平面测量为面积统计学创造一个可靠的基础。人口资料，除非我们知道是在哪块地面上的，否则就毫无价值。……所以，从古代保存下来的一切统计材料，都必须收集起来，并加以批判选择。……最后，所有这些资料都必须进行核实，并按照经济情况整理成严密的体系。


多年来，贝洛赫一直在计划写一部综合全面情况的希腊史，从最早时期写到希腊和罗马开始合并的时期。他到希腊去过六趟，还用了七年时间写第1卷。写到第3卷时，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不能继续写下去了：“我现在对古代已感厌倦。”他晚年写了一本关于罗马的书，还写了一部欧洲人口史，但未能完成。

贝洛赫写的希腊史和其他德国人写的不同，他不按传统写法，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贝洛赫一直在意大利居住，他坦率承认自己信仰民主和理性。他对德国的评论是：“我曾亲眼看到过俾斯麦如何践踏人民的权利，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我一向认为自由就是至高无上的善，我一辈子都是一个共和派。”任何住在德国的德国人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话。他坚持说，一切进步都来自知识，一切知识都来自自由。因此，贝洛赫对希腊史所作新解释的特点是：


公元前5世纪需要写的东西不多；但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喀罗尼亚战役 
 

注



 不但不是希腊史的结束，反而成了它的极盛时期。经济史从前一直没人理会，这时也取得应有的地位。在思想史方面，仅次于文学艺术的自然科学这时也已进入前列，因为它毕竟是希腊人最高的创造。我对伯利克里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斯提尼等人的论断伤了许多人最温柔的感情。


他这部书受到学究和权威们的广泛批评，但贝洛赫却作出胜利的结论说，人们把他的书买回家读去了，“而库图斯的书从那时起就不再出版了”。 
 

注





改变研究罗马史的面貌的是德国学术界一大奇才狄奥多尔·蒙森（1817—1903年） 
 

注



 。“他既是诗人，又是律师；既是批评家，又是创作者；他有感情，易激动，多幻想，但他又能够处理无穷无尽的腻人的细节，还能搞出大批大批乏味的琐碎的统计数字，他身上具备各式各样的优点，这在过去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找不到的。因此他的著作是独一无二的。” 
 

注



 蒙森出版的著作的各种篇名就有1513个，其中有 1000多种是接触到各个领域的独力著作和有创见的文章。成千上万页著作用的都是普通书写法（不是速写），也没有秘书或速记员帮助。难怪当时有一位学者说，如果要他抄写蒙森已出版的那些书，他得抄写400年才能抄完。

蒙森著作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同样使人吃惊。至少在六个不同的学术领域里他都是一位大师。在碑钻研究、古钱学、历史、法律、考古学和早期意大利语言学方面没有人超过他；他在这些学科每一门里，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一位英国学者曾说：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蒙森的成就“在19世纪任何人一生的工作中，他算是最了不起的了”。

蒙森也像其他那些德国学者那样，生于石勒苏益格省。他是年俸约600马克的一位贫苦牧师的儿子。他上的那个学校每周的课程对德国学生智力训练严厉到不是把他们造就成才、就是彻底摧毁他们的程度。两个小时学神学，三小时学西塞罗，两小时学荷拉斯，两小时学塔西佗，两小时作拉丁文练习，三小时学修昔底德，两小时学索福克列斯，一小时的希腊语，英文、法文、丹麦文各两小时；在较近代的课程里有三小时历史，哲学、修辞学、物理学和德国文学各一小时。

1838年他21岁时，就入了基尔大学法律系。他最喜欢的老师是曾在柏林大学伯克教授指导下研究过古代史和铭文的鄂图·扬 
 

注



 。比蒙森只大四岁的扬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蒙森了。1843年蒙森获得公法学位，丹麦政府给他一笔研究费让他旅行。他前往意大利，在那不勒斯花了三年时间收集铭文。他在国外待的那几年（1844—1847年）发表了不下90篇文章。

他出版的这些文章使他获得莱比锡大学教授职位。但革命时期推动他参加了自由党的政治活动，这使他失去了职位。1852年，他应聘到苏黎世大学，在那里开始写他的名著《罗马史》。后来又从苏黎世到布雷斯劳大学，把这部名著写完了（三卷本，第1版于1854—1856年问世）。1858年才在柏林长期定居下来。

1852年蒙森出版了一部拉丁铭文集，是他旅居意大利时收集的。当时普鲁士学院负责出版尚存的一切拉丁铭文，任命蒙森为编辑和主任。这项工作十分艰巨，蒙森认为至少需要20年才能完成。收集、审订、编排、出版这部著名的《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的工作把蒙森的余年都占用了。在文字记录不足的情况下，要想让人们了解古代史，头一件大事就是收集铭文。 
 

注



 收集人员被派往南欧、中欧、英国、北非、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把罗马遗留下来的每件实物都找到并辨认清楚。蒙森规定了一条：一切成员，如果可能的话，都要亲眼看看石刻——如果石刻已经不存在的话，就要看看保存下来的原始抄件——理由是已出版的很多铭文都是伪造的。《拉丁铭文集成》把这些伪造铭文单独印出，不和别的混杂，以使将来任何学者都不致错认。主要的工作都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共收集了36000件铭文，大部分由蒙森亲自编审。《铭文集成》最薄的一卷是在英国发现的那些，约 1500件。全书计 15卷，分为 41部分，共计铭文 130000件，可谓庞大之至。然而蒙森并不只是当总编，他还亲自编了41部分中的14部分，对折本8000余页。“单这一项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工作。”卡密尔·朱利安说这部《铭文集成》是“在任何学者对过去的知识曾经作过的贡献中最大的一项”。 
 

注





《罗马史》虽然是蒙森早年的著作，但大多数人知道他，却都是因为他是这部书的作者。他在写给古斯塔夫·夫赖塔格 
 

注



 的一封信中曾说明自己是怎么写起这部书来的。


你知道我是怎么写起《罗马史》这本书的吗？我年轻时想写的是各式各样的别的东西，如写一篇论罗马刑法的文章，编一部罗马法律资料，或者至少要编—本罗马法全书摘要，而想得最少的是写一部历史。当时青年教授们得的是尽人皆知的幼稚病：在莱比锡那些有文化素养的人面前发表探讨某一问题的、使人厌烦的讲演。我也得了这种病。既然我当时正在研究土地法，……我就发表了论述革拉古兄弟的一篇政治讲话。……听众当中有K．赖梅尔和希尔策耳，两天之后，他们二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的丛书写—部《罗马史》。这件事突如其来，使我十分惊异，因为我从来都没想到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但你知道当时那些年月一切都是多么混乱，人人都在冒昧地干点什么；如果有人开一位教授的玩笑，问他是否愿意当教育部长，他一般是会答应的。于是我也就答应他们了。不过，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却是因为这两位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心想，如果他们对我有信心，那我自己也应当对自己有信心。 
 

注






这段自述很重要，因为它能说明蒙森急切地要出版东西。卡密尔·朱里安指出，如果蒙森没有在几个星期内非出版些什么东西不可的“难以置信的愿望”的话，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第二位兰克的。 
 

注



 事实证明，他的严格的历史著作是很有限的。至少可以说，他经常爱搞的是法律，而不是历史。柏金问道：“他究竟是克利奥 
 

注



 的儿子还是提密斯 
 

注



 的儿子？”

《罗马史》一出版，立刻获得成功，人们拍手喝彩，说他这部书是现有的罗马史当中最好的一部，然而学者批评它缺少参考书目和脚注。因为他这部书着眼于普及，“它是想把古典时代的知识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呈献给更广泛的读者”。把一切困难的或有争议问题的探讨都删掉了，例如曾使尼布尔和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很伤脑筋的早期资料和神话是否可信这个问题。蒙森著作价值最小的正是这些最早的部分。他从来都没听说过冰河时期或图腾崇拜。

蒙森追溯了罗马发展成世界霸主的那些阶段，反对事先就有什么创造一个帝国的深思熟虑的计划这个说法。关于罗马的逐渐扩张的情况，他写道：“他们的远征在某些情况下差不多是被迫的，他们常常被拖入对外战争，有时是环境造成，有时是出于有意，两种情况都有。”蒙森十分赞扬罗马人对内对外运用权威的方式。甚至在表现出粗暴和残酷的地方，他也不加谴责。他认为“贵族战胜平民”的胜利是“必要的”，他这种认识和特赖奇克并无二致。虽然他并没像普鲁士学派他那些同事们那样露骨地歌颂武力，但他照样坚持历史运动不能用道德标准衡量。他说：“任何革命或篡权，只要有独到的统治能力，就能够在历史法庭上胜诉。” 
 

注





蒙森的第3卷止于罗马共和末期的塔普萨斯战役 
 

注



 （公元前46年）。计划论述恺撒的独裁和逝世以及帝国时代的第4卷，他虽然有时也想继续写下去，但终于未能完成。 
 

注



 作为部分的补偿，他写了第5卷论述恺撒至戴克里先时期 
 

注



 各省的历史（1885年）。但是，尽管他并没有用记事的形式把帝国时期写出来，却写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罗马国家法律》，对这几个世纪的罗马政府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就是一场革命——他这几卷书材料异常丰富，“人们编写帝国文明史都必须以他探索出来的这个基本轮廓为依据。” 
 

注



 哈佛非尔德宣称《罗马国家法律》一书“在一切历史文献中也许是最出色的一部宪法著作了”。 
 

注



 在这部著作中，他对罗马宪法的看法的修订大多是根据已知的资料，但在罗马行政管理方面却漏掉许多事实——马克瓦尔特 
 

注



 的《意大利与各行省》（1851年）就是在他这部书以前出版的——他现在这部《铭文集成》是从铭文中取材的。

蒙森晚年还“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为《德国史料集成》编辑中世纪早期各种历史和法律资料，包括卡息奥多拉斯 
 

注



 的《书简与国家文件》（Variae
 ）、约旦尼斯 
 

注



 的《哥特史》和助祭保罗 
 

注



 的《伦巴第史》 
 

注



 。

蒙森的“专制主义”受到很多误解和歪曲。如果他活到现在，他一定会谴责德国当前的极权主义。下边就是他笔下的伟大的恺撒的一段：


恺撒和罗马霸业的历史……实际上是对近代专制政治的严厉批判，比人的手能够写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严厉。按自然法则看来，最小的有机体也比最精巧的机器高明十万八千倍；按照同样的道理，能够叫大多数公民自由地行使自决权的宪法，尽管有缺点，也比最光辉、最人道的专制主义强得无法比拟；因为前者能够发展，因而是活的，而后者则一成不变，所以是死的。 
 

注






在政治上蒙森站在济伯尔和俾斯麦之间，他厌恶君主专制，赞扬卓越的贵族能人统治。他恨容克地主，无论是罗马的或是普鲁士的，但也蔑视民主政治。“在任何地方，暴政都是普选的结果。”只有民主的贵族政治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凭借的是一切权利中最高的权利……那是优越者的权利。” 
 

注



 蒙森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1861年进入普鲁士国会。1881年被选入帝国会议。在这个机构里他和班贝格 
 

注



 的激进党联合；这个党是俾斯麦提出保护关税法案 
 

注



 的时候从国民自由党 
 

注



 分裂出来的。他在 1874年一次教区讲演中，哀叹新德意志帝国正漂向唯物主义，并预言较高文化和人文研究必然衰落。他强烈反对施特克尔 
 

注



 和特赖奇克鼓动起来的反犹太运动。当从柏林输入的迫害犹太人的政策，把在中世纪古文书学上具有划时代贡献的特劳伯从格赖夫斯瓦尔德驱逐出境，后来特劳伯在慕尼黑找到了避难所时，他勃然大怒。 
 

注



 他有独立见解，或者在普鲁士国会（他是自由党议员）发表，或者在报纸上（他投的稿简直太多了）强有力地表达出来。他在十分自信时，甚至毫不犹豫地把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斥为“诈骗”，或者猛烈攻击英国对布尔人的政策。“在政治上，蒙森往往轻易发表预言。” 
 

注





还不到中年，蒙森就已经出了名，甚至几乎成了传奇人物。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其他学者像他这样名扬四海的了。成百上千的关于他的轶事到处流传。 
 

注



 蒙森的许多相识留下对他的描绘，活画出他那些怪癖，他那无穷无尽的精力，全神贯注自己的工作的情景等等。柏林人喜闻乐道的一件事是，每天早晨他总是登上电车到大学去，而且经常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坐下马上就开始读书。他那些同路人谁都熟悉这件事，见他进来，就给他让座，也不打扰他读书。一到大学那一站，乘务员就通知这位教授，他便赶快下车，以便8点钟准时上课。崇拜他的德国人都会骄傲地喃喃自语：“这个人从不浪费一秒钟”。

下面这段描绘是一个认识他的人写的：


蒙森的身体非常虚弱。他的脸又瘦又尖；他的眼睛尽管蓝色很淡，却很锐利；他的铁褐色头发像一堆细铁丝。虽然动作敏捷而有活力，但并不优雅；尽管在一切场合，他在学术问题上极其镇静，却摆脱不了学者身上常见的不属于学术范围的身体虚弱。他每天讲课的时间无论冬夏都是上午8点。许多曾在柏林大学读过书的人都会记得那沸腾的人群，各国的便装学生，大声谈论着或乱纷纷地争先恐后地朝那些座位拥去，8点刚过就挤满了大学里最大的教室。8点15分，一个侧门打开了，蒙森瘦弱的身体轻轻地走上讲台；在他那尖锐的童音刚要说出开讲前那几个字“诸位先生”以前，大教室里嗡嗡的嘈杂声立刻变成鸦雀无声的沉寂，只听到讲课的声音了。他用谈话的语调，非常迅速地把讲稿读到课时终结。信不信由你，据说他这些讲稿都是讲课这天清早才准备的，总是新鲜的，因为课程的名称即使并不新，但蒙森的钻研总是持续进行，因而他对许多问题甚至重要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改变。……他对古罗马各个方面进行的许多研究都得到许多青年语言学家的帮助，这些人都是他自己的高足。他们虽然每个人干的都是各自的专业，虽然每个人都出于对老师的衷心爱慕，也都觉得自己的本领足以自豪而热情奔放地苦干，但他们仍然都不得不半绝望地嚷嚷，说蒙森在他们各自搞的专业上比他们任何一个都高明，而且能够在几小时内搞完他们好多天才能搞完的工作。 
 

注






蒙森讲课的口才虽然不好，而且声音尖细刺耳，但他经常从头至尾都能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他讲课是念讲稿，但不时以冷冰冰的蓝眼睛横扫全班。每星期一晚上，他的研究班的学生都到他家念他们的报告。蒙森对他们的批评严格而公正，很少学生敢于阻止或反驳。学生们毕业以后，他还经常帮助他们，指点他们，以自己的学识使他们受益。 
 

注





和蒙森同时的人并不总是接受他的领导地位。阿尔伯特·施怀格勒（1819—1857年） 
 

注



 、卡尔·彼得（1803—1893年）和威廉·伊内（1821—1902年）用尼布尔的风格写罗马史。也许是因为蒙森自己把关于罗马共和时期的历史资料搜集得太彻底了，这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已经把极其丰富的碑铭材料都收集到一起了，所以年轻学者们转而去研究罗马帝国时代，不再研究共和时期了。 
 

注





蒙森和黎尔 
 

注



 的学生路德维希·夫里德楞得（1824—1909年）专门研究文化史。他的《罗马风俗史略》 
 

注



 是关于帝国时代社会情况和人们的行为的最全面的记述。赫尔曼·席勒（1839—1902年）写的是帝国政治史，但德骚的《罗马帝国时代史》较好一些，因为他研究《拉丁铭文集成》直到头发变白了。第马兹威斯基的《罗马诸皇帝史》是记述历代皇帝生平的一套书。蒙森最伟大的学生鄂图·塞克（1850—1921年）编写过《名人传》和《息马卡斯 
 

注



 书简集》，还写过一部有六卷内容的书，对罗马帝国衰亡有最深刻的研究，然而书名却是《古代世界衰亡史》（柏林，1895—1920年）。

就像 19世纪早期英国那些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学者最早重视伯克和尼布尔的著作那样，他们在19世纪后期也是最早学习蒙森的人。弗朗西斯·哈佛非尔德（1860—1919年） 
 

注



 
 

注



 、亨利·佩勒姆（1846—1907年） 
 

注



 
 

注



 、H.J.格尼治（1865—1906年） 
 

注



 、T.来斯·赫谟兹（生于1855） 
 

注



 
 

注



 、詹姆士·利·斯特拉强-戴维孙 
 

注



 和威廉·沃尔德·福勒（1847—1921年） 
 

注



 等人的著作都是用蒙森的方法和风格写的。在撰写罗马题材的这个英国作家名单上还可以加上已故的塞缪尔·迪尔 
 

注



 ，他是贝尔法斯特 
 

注



 大学希腊文教授，但他出版的那些著作是论述罗马史的。迪尔著有《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的罗马社会》（1898年）、《从尼禄到马卡斯·奥里略时期的罗马社会》（1904年）和《墨洛温时代的高卢的罗马社会》（1926年）。

法国学者在 19世纪 60年代以前，尽管注意古典文学，却忽视古典时代的历史。在第二帝国时代问世的论述古典时代的最好的历史著作是拿破仑三世一位有学问的大臣维克多·杜律伊写的《罗马史》。前两卷出版于1843—1844年间。第3、4两卷写恺撒和罗马帝国，但一直没和读者见面，直到拿破仑三世垮台之后才出版，因为杜律伊对那位见风使舵的骗子 
 

注



 的帝国主义者的狂妄野心一向侧目而视。 
 

注



 1858年库朗日的《波利比阿，或希腊的征服》（Polybe，oula Grèce conquise
 ）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部书预兆作者前程远大。1858年《德国评论》也出刊，其内容简介说这本杂志的宗旨是“追随德国学术运动，特别是史学的语言学”。蒙森的许多著作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被译成法文，但是《罗马国家法律》和《罗马刑法》以及马克瓦尔德的《罗马行政》直到90年代才译成法文。 
 

注



 夫里得楞得的《罗马风俗史》（Römische Sittengschichte
 ）四卷的译本完成于 1865—1873年间。贝罗的《从王政时代到革拉古兄弟时代的罗马骑士史》于1866年出版，他在序言里说，如果没有蒙森、施怀格勒、彼得、痕曾、马克瓦尔德、德拉曼以及其他次要一些的德国学者的著作，他这部书便不可能写成。这个时期法国学术发展缓慢，下边这件事就可说明：虽然法国佩罗 
 

注



 领导的小亚细亚考古发掘队在安哥拉发现了记载奥古斯都遗嘱的著名铭文（安哥拉碑铭），布斯贝克 
 

注



 早在16世纪就已经看到了，但法国学者中没有一位有能力加以校订，反而让蒙森获得了出版罗马史上这篇最著名的铭文的荣誉。

19世纪晚期，法国古典学术界幸运地产生了一些学者，他们把科学方法、批判态度和清晰的文风结合起来。芮农就是在古代东方学术领域里这样一位学者，另一位是研究罗马历史和文学的加斯敦·霸西埃（1823—1908年）。 
 

注



 他是普罗旺斯人，法国这一带地方保存了古罗马天才人物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文物。看来，古代拉丁精神似乎从霸西埃生下来就已激起他的想象力。1863年，他在巴黎大学开始教罗马史和文学，1908年去世时，他享有高寿和荣誉。霸西埃把罗马的历史、考古学和文学最恰当地结合在一起。于1865年出版的研究公元前1世纪罗马社会的著作《西塞罗和他的朋友们》使他成了名。他的《异教的终结》（La fin du paganisme
 ）（1891年，两卷）是以各种文字写的研究罗马宗教衰落的著作中最彻底、最深刻、最富同情心的一部。 
 

注





如果我们说意大利学术界对古代罗马史漠不关心是由于意大利，特别是自从1859年以后 
 

注



 ，过分集中精力以行动发展他们的活的历史，因而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研究自己的过去，这种说法或许是出于好意。一位高尚的例外是著名的铭文学家巴托罗缪·波给西伯爵（1781—1860）。 
 

注



 他开始时是雄心勃勃地追随穆拉托里，但发觉中世纪文献的古字体对他的眼睛说来实在太吃力。1819年他出版了一部记述古罗马官长的新著《纪年》（fasti
 ），重新编排了古罗马史的年代表。从那时后，多年以来波给西的信息在各个学术团体的讨论事项里都可看到。他计划写一部大书，把古代罗马世界的一切拉丁铭文都包括进去，但他的死使这个计划夭折了。波给西在圣马力诺度过一生，因为他不同情意大利的政治动荡。他的著作大部分都是用法文写的。他在拿破仑三世身上找到一位恩主。拿破仑三世本人就是一位业余古文物家，他发起对恺撒在高卢历次战役的遗迹进行考古研究，并下令让波给西的全部著作由帝国出版社印成十卷出版。最后一卷里有一篇关于波给西辛勤劳动的长篇记载。此书直到 1897年才出版。意大利仍然没有产生一位蒙森。 
 

注









[1]
 英国史学家（1744—1827），著有《希腊史》，五卷（1784－1810年），是格罗特以前的最好著作。——译者



[2]
 《爱丁堡评论》，第12卷（1808年），第478—517页。



[3]
 E.A.福礼曼，《历史论文》，第2集（伦敦，1873年），第110页。



[4]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据说他建立底比斯。——译者



[5]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译者



[6]
 C.J.F.克林顿，《H.F.克林顿的文学遗著》（1854年）；古奇的书，第309—310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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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前述，格罗特和瑟耳沃耳是老同学，但在他们离开大学后虽然偶尔在伦敦见面，但瑟耳沃耳对格罗特的情况知道得很少，所以当他听说格罗特正在写希腊史时，很感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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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亚诺尔德的最好记述是 A.P.史坦利的《托马斯·亚诺尔德的生平和书信》（伦敦，1844年，两卷）；参看《评论季刊》，第74卷（1844年），第467—508页上的评论文章；《爱丁堡评论》，第71卷（1845年），第190—234页；古奇的书，第319—320页；“亚诺尔德近代史讲演集”，见《夫累则杂志》，第33卷（1846年），第596—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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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我的回忆，1848—1914年》，第 219页。



[72]
 F.哈佛非尔德，“狄奥多尔·蒙森”，见《英国历史评论》，第19卷（1904年），第80—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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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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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乔治·佩罗（1832—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1861年组织考古队在安哥拉附近进行发掘。——译者



[109]
 布斯贝克（1522—1592年），德意志皇帝驻土耳其的大使（1554—1562年），有《书简集》传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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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阅E.K.兰德在《民族》杂志第86卷（1908年）第550—551页上发表的关于霸西埃的一篇富于同情的记载。



[111]
 霸西埃的其他著作：《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王朝的罗马宗教》（1874年，两卷）；《反对罗马皇帝：塔西佗》（1903年）；《喀提林阴谋》（1905年）；和《三个考古发掘：罗马和庞培》（1880年）、《罗马统治下的非洲》（1895年）和《荷拉斯与味吉尔》（1886年）。



[112]
 1859年撒丁尼亚把奥地利的侵略军驱逐出北意，以后忙于意大利的统一运动。



[113]
 他在马里尼手下学习过。马里尼写的《古代的铭文》（1795年）建立了近代铭文学的基础。该书包括一千个未发现过的铭文。



[114]
 意大利最好的古典时代历史家是加塔诺·得·散克替斯，著有《罗马史》（都灵，1870—1923年，四卷分订五册）。其第 4卷叙述到皮德那之役。〔译者按：公元前 168年罗马大败马其顿于皮德那。〕



第五十八章 拜占庭研究的进展 
 

注







公元4世纪至15世纪一直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这个帝国究竟如何命名最为理想这个问题一向十分混乱，学者感到最好是以克纶巴赫 
 

注



 的《拜占庭杂志》的意见为准，克纶巴赫也知道他们会这样办的。然而，关于这个帝国的名称的争论仅仅是至今仍被轻蔑和忽视的这个领域的历史上那20来件必须记载下来的不幸的事情当中的一件。

拜占庭历史长期被忽视的主要历史根源是神学上的成见。拉丁西方在公元最初那几个世纪里从和它比邻的希腊化世界得到一次大丰收以后，就执拗地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允许希腊人在文化上还有某些权利，同时也把他们看成教会的分立派。伟大的教皇格雷戈里（590—604年在职）在君士坦丁堡住过许多年，但从来不屑于学习希腊语。导致十字军将堡垒和土地抵押出去、购置盔甲和军粮、跨上战马东征的，并不是出于对讥笑他们的这些东方人的恩爱。120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这个伟大城市被洗劫 
 

注



 之所以可能出现，就是因为相信同一个宗教的这两个世界之间缺乏真正的伙伴精神。珍爱自己正在衰落的文明遗产的拜占庭人对轻蔑和仇视他们的法兰克人（法兰西人）也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在决定命运的15世纪中叶 
 

注



 即将到来时，希腊执政官诺塔拉斯说：“我宁愿看到穆拉德 
 

注



 的缠头布放在苏菲亚教堂大门上，也不愿看到罗马红衣主教的毡帽摆在那里。”

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整个时代本来就很厌恶，在那时来自东方的编年史上当然找不到一点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而且，正当16世纪那些宗教改革家高谈使教会回到先前的古朴风格时，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在它的发祥地，即在希腊化的东方环境中去探寻。如果我们把当时在雅克·屈扎斯 
 

注



 （1590年） 
 

注



 控制下的研究拜占庭法学的那个学派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直到17世纪欧洲人对拜占庭的历史都还没有人发生真正的兴趣。

近代拜占庭历史写作可说是在 1648年开始的，路易十四的皇家印刷厂在那年出版了拜占庭诸史家著作汇编第1集第1卷。由于编者拉伯（拉巴奥）和法布洛的忠实而辛勤的劳动，杜·孔日 
 

注



 的天才，以及路易十四慷慨解囊，在60多年的时间里才出了34卷对开本《拜占庭史学著作汇编》，此书更为人们惯常引用的名称是《罗浮宫拜占庭史学汇编》。就个别学者论，任何人都不如学识渊博、不知疲倦的杜·孔日的贡献大，他的遗著有一部《法兰克皇帝统治下的君士坦丁堡帝国》，他还写了一部工具书《中下等级希腊文词汇》，甚至使学者感恩更深。相当于他的拉丁词典的姊妹篇的这部著作出版时，这位作者已是70岁的老人了。我们也不能忘记蒙福孔 
 

注



 ; 他在希腊古文字学和铭文学方面很为重要。

但是在看来大有希望的开端过后，接着出现的是比忽视更为糟糕的情况。18世纪，针对拜占庭帝国刮起一阵令人难堪的轻蔑东方的疾风。作为“千年衰朽”例证的这个帝国，正是伏尔泰致命的批判或吉本严肃而公正的裁决的对象。这个帝国的历史“除了夸夸其谈和神迹之外，什么都没有；是人类思想的耻辱”（伏尔泰语）； 
 

注



 “无非是由叛变、骚乱和背信弃义交织一起的一团糟而已”（孟德斯鸠语 
 

注



 ）； 
 

注



 “只是一张懦弱无能的恶心人的丑画；是卑鄙的，不，是疯狂的情欲扼杀了一切高尚的东西的成长”（黑格尔语）。 
 

注



 “下流帝国”（Basempire）这个语义双关的词最便于使用。19世纪第一批伟大的学者也没有摆脱他们那些杰出的先辈的短浅的眼光。萨焚宜的《罗马法史》并没注意到罗马法在东方帝国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基佐也没感到拜占庭文化在欧洲文明史里还值得一提;累基宣称，普遍接受的对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判词应当是“在迄今曾经有过的一切文明形式中，它构成的形式是极端卑贱而可厌的，几乎没有例外的情况”。 
 

注



 吉本曾尖刻地用下面这句话总结了他的杰作：“我已经把野蛮和宗教的胜利描绘出来了。”

然而，积极的仇视可能比彻底遗忘好一些。如果说全部实况没有人看到，它的一半可能还是清楚的。孟德斯鸠在前文已引用过的他那部《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里用最后四章专门记述拜占庭帝国，从而承认它是罗马史的继续。的确，他曾以一整章的篇幅解释即使这个帝国有许多缺点，但仍能一直残存到1453年这个奇迹。不过读读孟德斯鸠的著作并非完全没有好处。索列尔 
 

注



 曾把他这部书说成是“杰出的记述和标准的阐释”。 
 

注



 意识到历史的连续性是尽人皆知的吉本著作的著名优点。但他写的东罗马帝国史却因为双重缺点而大为减色。吉本的希腊文不如他的拉丁文掌握得那么得心应手。截至518年的他那些记述还比较详尽而有价值，这是因为有提厄蒙 
 

注



 的著作指引； 
 

注



 但他写的518年以后的那些东西，显然是因为失去这个指引而大不相同了。其次，吉本把福礼曼所说的他那“无比的讽刺和贬抑的本领”发挥得过火了。他即使并未受人指责说他弄虚作假或忽略史实，但他总是想方设法把最坏的那一面翻到外边。仅从篇幅的机械分配上便可看出他轻蔑的是什么：在连篇累牍地写完了安敦尼朝诸帝 
 

注



 之后，他只用了一章的篇幅便把从希拉克略 
 

注



 到以撒·安吉拉 
 

注



 的那么多皇帝都写完了。然而，假如说吉本的倾向不正确而且在他那个时代拜占庭历史的许多方面仍然全部属于模糊不清的领域的话，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位天才的手已经接触到这个题目，而且有助于保证它不致绝灭。 
 

注



 在19世纪大部时间里，英语读者都是从他的书里了解到拜占庭的情况的。

如果说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那些研究拜占庭的人比18世纪那些思想家敌意较小的话，可是他们的才能却差多了。勒·基昂的《东方基督教》（1740年）也不是没有优点；但勒波的极其详尽的论述，却使他“把这部史书淹没在使人腻烦的琐事洪流里了，因为他想把这部史书写成30卷之多反而让它溜掉了”。 
 

注



 他的《下流帝国史》后来由另一个人续编，但这 27卷书（1756—1786年）现在都过时了。勒波自己懂得希腊文很少，他不加批判地使用拉丁文译本。两位东方学者，亚美尼亚专家马丁和乔治亚史专家布洛塞的书在巴黎出的再版（1824—1836年，24卷）还引起人们一些兴趣。他们从东方，特别是从亚美尼亚资料中找到的那些附加内容倒是一些新东西。J.C.洛尤的九卷本《下流帝国史》只不过是为了取代勒波的“不值一读”的著作而搞的一些报刊文章似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注



 在拜占庭史领域，18世纪的记录很可悲，既无能又无知，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偏见。

19世纪的拜占庭研究渐渐开始复苏。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都起了作用，这一点在下文将看到。施罗塞1812年论述破坏偶像的诸皇帝 
 

注



 的那卷书是一次大胆尝试，但未免孤掌难鸣。 
 

注



 潮流定而不移的转变可追溯到三种影响：一是绅士学者写的记述他们在近东旅行的文章，二是希腊争取独立的战争和亲希腊主义，最后是法尔梅来尔 
 

注



 的种族学说引起的争论。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和叙利亚业已把世界的目光引向地中海东部地区。19世纪上半列入法德两国，特别是英国书目里的记述前往希腊和小亚细亚旅行经过的那些著作，大众特别喜爱。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受过古典学术训练，有时还受过一点考古学或古钱学训练的人写的，它们也能够引起认真的学者的注意。芬利 
 

注



 后来把他的《希腊史》第4卷献给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威廉·马丁·利克上校 
 

注



 这位被威廉·密勒称为“模范旅行家”的人。 
 

注



 利克在1799年前往希腊完成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后来又回到那里去研究当时的情况，鉴定遗址，并搜集对拜占庭时代和古典时代有价值的钱币和铭文。英国广大读者还可以信得过像爱德华·吉法德的《爱奥尼亚群岛、雅典和摩里亚短期访问记》， 
 

注



 威廉·穆耳的《希腊和爱奥尼亚群岛旅行日记》 
 

注



 和克里斯托芬·沃兹沃斯 
 

注



 的《雅典和亚狄迦：在那里居住的日记》等等这类著作。 
 

注





游记文学在数量上增加了，但由于希腊正在进行独立战争 
 

注



 ，使这方面的兴趣暗淡了。湮没在土耳其野蛮统治下的这个小国的正义事业在整个欧洲唤醒了解放战争的热情。在古典学术在教育系统现在已不大受尊重的今天，要理解19世纪早期对荷马和柏拉图的故国的那种热情是困难的。人们还都能记起摩里亚 
 

注



 就是在国王李奥尼达斯率领下战死在德摩比利隘道 
 

注



 的那些斯巴达人的家乡。法尔梅来尔作为进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的巴伐利亚军队中一名中尉，曾在夜间营地篝火附近从自己的古典书本中引用罗马人的榜样，鼓动自己的战友们奋勇向前、自我牺牲。拜伦勋爵（死于1842年）和霍布豪斯 
 

注



 对希腊进行的抗战的兴趣是尽人皆知的。日内瓦的爱拿尔，德国的威廉·米勒、美国的豪博士也都是这样。整个亲希腊运动引起了希腊史是否应当续写这个问题，并激起对希腊中世纪史的兴趣。1828年尼布尔和贝克 
 

注



 开始出版《拜占庭史学集成》（即所谓波恩版本），此书一直拖到 1897年才出完，而且是“德国著名学者贡献给全世界的书中最可怜的一本不起眼的小书”。 
 

注



 1828年伯克的《希腊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也出版了，这是第一部对拜占庭时期有价值的铭文资料集。

但是，假如没有法尔梅来尔的邪门歪道作怪，甚至19世纪30年代希腊解放战争期间席卷欧洲的普遍同情和热情流露造成的气氛，是否会产生后来那些年里看到的论述拜占庭的那些作品所形成的洪流，还是大成问题的。雅各·腓力普·法尔梅来尔（1791—1861年） 
 

注



 幼年是蒂罗尔 
 

注



 州克奇镇（在布里克森这个古老的里西亚主教驻地以南）一个贫农的儿子。他在教会学校唱诗班打下巩固的希腊文基础；但觉得环境太闷，于是在 1809年蒂罗尔人暴动时 
 

注



 逃往空气比较自由的巴伐利亚萨尔斯堡。在两年里，他一直学习神学和闪语系各种语言，当私人教师维持生活。然后又转到兰茨胡特，巴伐利亚大学在迁往慕尼黑以前便在此地，在短期内随便尝试一下法律之后，终于在历史和语言学上找到自己的专业。1813年的拿破仑战争召唤这位青年学生，他也像他那成百上千的同学们那样，参了军。在第二次巴黎和约后，在康斯坦茨 
 

注



 湖边的林道驻军时，他有空就学习近代希腊文、土耳其文和波斯文了。1818年退伍后，在奥格斯堡大学预科当讲师，不久晋升为兰茨胡特书院历史讲师。为了获得哥本哈根大学金质奖章，他写了一本《特勒比遵德帝国史》（Geschichte des Kaisertums von Trapezunt
 ）（慕尼黑，1827年）。 
 

注



 他这部书是他在维也纳和威尼斯柏舍立温红衣主教 
 

注



 图书馆辛勤地、独力地钻研希腊文和许多东方手稿的成果。虽然特勒比遵德帝国的伟大在中世纪欧洲诗歌里都可听到，但这三个世纪（1204—1426年）的历史都遗失了，吉本本人也早已放弃恢复这段历史本来面目的任何希望。法尔梅来尔发现了迈克尔·巴那勒多的编年史 
 

注



 ，并选用土耳其和波斯手稿，终于把这个被遗忘的时期明朗化了许多。欧洲有权利对这位成长中的学者抱很大希望。

1831年至1847年间法尔梅来尔在东方广泛旅行。 
 

注



 1848年革命后，他应邀担任慕尼黑大学历史教授，并被推选为参加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他的独立见解破坏了他这两方面的机会，随着残余国会到斯图加特之后，就丢掉职位，不得不逃往瑞士,直至1850年大赦。1849年以后，他过着比较退隐的生活。四年以前他的《东方断简》（Fragmente aus dem Orient
 ） 
 

注



 就已出版，这部书是他多次出游的仓促记载。书中各篇文章文笔精美，使作者在德国文学界出了名，人们都管他叫“断简残篇家”。在书中这位诗人把东方景色描绘得像田园诗一般。在德国公众的心目中，他这些文章是上边说过的那些游记文学的代表作。 
 

注





15年以前法尔梅来尔给了欧洲第一次猛烈震动。试想这位好奇的亲希腊派认为希腊王国在1830年终于建立起来了，他的惊慌失措该达到什么程度吧!请读读《摩里亚半岛史》（Geschichte der Holbinsel Morea
 ）序言开头的这几句话吧：


希腊人种在欧洲业已绝灭。……有两种新的不同人种堆积在双重地层的废墟里，掩埋着这古代民族的掘墓人。……因此并没有一滴纯希腊人的血液流入了今天希腊基督教居民的血管中。 
 

注






法尔梅米尔的惊人的论点是说，古代希腊人种在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西人不断入侵之下，已经完全被赶跑了。现代希腊人是个混血民族。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他认为，从6世纪到10世纪，雅典荒无人烟，更无历史。善心的人觉得他们被人弄成笑柄;新兴起的希腊民族提到法尔梅来尔的名字就深恶痛绝、刻骨憎恨;外交家埋怨新搞出来的这个历史学说，因为它会使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的行径言之成理。但是面对这一场喧嚣，这位巴伐利亚教师被逼入绝境，这场争论 
 

注



 导致人种学研究，从而使欧洲学者大开眼界，看到斯拉夫因素在中世纪拜占庭的重要性。法尔梅来尔那位大而化之的概括都是站不住脚的。但不久之后，欧洲就失望了，因为业已复兴的希腊民族并没产生可以和古代比美的天才。 
 

注



 青凯孙是反对派当中第一位有所领悟并建立起正确方法的人：他主张系统阅读所有拜占庭历史家的著作。另一位批评家霍普夫 
 

注



 把法尔梅来尔的论点改成比较合理的说法，即，近代希腊人有大量斯拉夫成分。 
 

注





有些学者作的事是他本来并不想做的，法尔梅来尔就是这样一位。他那些论点并没有获得近代学者的支持；他的大胆和固执使他丧失名誉，甚至不承认他有独创性；但是拜占庭和巴尔干诸民族的历史得到他的益处很多。从他那时起，拜占庭帝国史就成了世界史里的一章，在钻研拜占庭方面，没有比斯拉夫人劲头儿更足的了。 
 

注





19世纪中叶杰出的作品都是论述希腊罗马法的文章或拜占庭通史。海姆巴赫写了一部六卷本《公会堂》（Basilica
 ）（1835—1850年），莫尔托伊耳写了一部《拜占庭法律史》（1843年）。他们又回到 16世纪法国屈札斯 
 

注



 学派的传统、蔑视萨焚宜〔对拜占庭史〕的忽略。在海德堡大学，卡尔·爱德华·撒加利亚·丰·林根塔耳讲授希腊罗马法， 
 

注



 他把他那些踏实的研究成果写成《希腊罗马法律史》（1856—1864年）和《希腊罗马法》这部巨大的汇编（1866—1884年）。

在同一时期吉本的衣钵在英国已传给乔治·芬利（1799—1875年）。 
 

注



 这两个人的生活和性格相距十万八千里。芬利生于肯特郡的法佛兴，父母都是苏格兰人，先在格拉斯哥大学研究法律，后来渡过海峡到格丁根大学学习。这位严肃的学习罗马法的青年突如其来地对令人着迷的希腊独立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他说，“我遇到的每个访问过希腊的人都和我谈了很多，我读了近代旅行家的所有作品，还和当时在格丁根大学学习的仅有的一个希腊人密切交往。” 1823年他又到希腊本土去学习，遇见拜伦勋爵和查尔斯·内皮尔爵士 
 

注



 ，在整整两个月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和拜伦讨论希腊的事情。在希腊待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健康欠佳,就离开这个半岛回国到爱丁堡大学参加苏格兰律师考试。但家乡的生活枯燥无味，而希腊的召唤又无法抗拒。1827年芬利参加了科克伦勋爵 
 

注



 和理查德·邱奇爵士 
 

注



 援救雅典的尝试。希腊独立成功 
 

注



 后，他就决定在他选择的国度定居下来，协助它恢复经济。他买了一处地产，希望引进更有效的农业技术；但在很短时期内他这个希望就破灭了。他并不因为自己的失败而烦恼，又转到希腊史这块园地上，一片片地耕耘起来，并发掘希腊古代宝藏。他写了一套丛书，1843年出版了第1卷《罗马治下的希腊》，后来，他的编辑者托泽在一个综合书名下 
 

注



 合并为七卷，包括希腊民族“在罗马征服、拜占庭和土耳其奴役下”的两千年间的生活。芬利宣称：“两千年来的痛苦并没有消灭这个民族的个性，也没有窒息这个民族的雄心。”芬利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一切场合他都不为当时环境所限，他一个环节又一个环节地追溯能解释雅典农民今天的情况以及从亚历山大大帝至今历代雅典农民在政治、社会、宗教、特别是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他对希腊本国史比对外部事件更加关心。他给人们提供了大量新知识，并以新的看法说明他的材料。在 19世纪中叶稍后（1855年）开始写作的福礼曼欢呼芬利这部书是吉本以来英国史学界最伟大的著作。这部书从头至尾都表现着创造性的研究和对这个题目透辟的了解，而且书中的近代类比比比皆是;但是芬利写书时，没有专著可以借鉴或核对。格列哥罗维阿斯指出，他写这部书时并未使用任何档案材料；到这个世纪末尾，第尔就把他这部书扔到一边，说它肤浅。然而，研究东罗马帝国全部 11个世纪的历史的英国人，却仍然只有吉本和芬利的书可供参考。这位作者开始时是写希腊革命史的，最后又写起拜占庭历史来了，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把近代希腊历史讲清楚。由于这部书是以希腊而不是以君士坦丁堡为画面的中心写的，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 
 

注





在此期间，法国对巴尔干诸国和希腊的兴趣也增加了。讨论这个题目的著作像潮水般从印刷厂涌出， 
 

注



 其中最出名的是以得加·基内 
 

注



 的《近代希腊及其与古代的关系》（1830年）。1828年查理十世派遣一个地理和考古调查团前往希腊；后来路易·腓力普在他的大臣基佐劝告下，也派遣特克济埃尔前往小亚细亚；1842年勒·巴 
 

注



 把他收集的大量古希腊铭文带回。 
 

注



 最后于1846年在雅典成立了法兰西学院，不过最初几年研究的主要是考古和艺术，而不是历史。

正当芬利撰写希腊史的时候，希腊本国也出了一位可以自豪的雅典大学教授帕佩里哥泡罗斯（1815—1891年） 
 

注



 。他忠于祖国的劳绩，在写了一些较短的论文以后，又花了 30年时间写了一部五卷本希腊人民史。 
 

注



 他这部书是用近代希腊白话写的，所以很重要。将近四卷是写拜占庭时期的。他的记述口吻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肯定地说，8世纪的希腊改革（他喜欢的是破坏偶像的诸皇帝时期）都是从社会观点出发的，比后来西欧试行的那些改革更广泛，更有系统。这些改革确实失败了，但这是因为他们超越时代太远，因而引起反作用。他甚至还认为，拜占庭对希腊文化的崇拜和模仿是近代提倡希腊文化的启示和先声，并认为在所有这些世纪里都存在某些民族精神。他还用法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部《希腊文明史》，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并用希腊文写了一本类似的摘要以飨本国读者。 
 

注



 他的书未附索引或参考文件，因而参考或证实他的著作很困难。发西里叶夫承认他的功劳，因为他揭示了偶像破坏运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比这两部著作都更充实的是德国人卡尔·霍普夫（1832—1873） 
 

注



 写的那部书。不幸的是，他这部史书一般读者无从看到，因为，正如格列哥罗维阿斯所说，“它被埋在埃斯 
 

注



 和格鲁伯 
 

注



 合编的那部百科全书所形成的一座坟墓里了”。 
 

注



 这种出版方式也排除了附加任何目录或索引的可能性。霍普夫是19世纪不知疲倦的学者之一，威斯特发里亚人，父亲是该地一位中学教员，对荷马特别感兴趣。从幼年起霍普夫就表现了出色的记忆力和语言天才。他曾在波恩攻读，后来当了助教，对1204年后法兰克人统治希腊的时期发生了兴趣。于是在1853—1854年间，就首次访问意大利。他对私人档案进行了辛勤钻研，后来就出版了论述希腊本土和爱琴海诸岛上个别法兰克王国历史的各种文章和专论。霍普夫晋升为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柯尼斯堡大学当教授和图书馆长，仍继续研究中世纪晚期情况。在第二次出游（1861—1863年）中曾前往热那亚、那不勒斯、巴勒莫、马耳他、科孚、赞特 
 

注



 、斯基罗斯 
 

注



 、纳克索斯和希腊等地，收集了数量极其庞大的手稿; 但他在壮年突然逝世，未能把这些稿件编辑成书。他留下的主要著作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史，依据的是档案材料，而且常常是他自己收集的手稿，撰写时连细节都忠于史实。他这部书以法兰克时期为中心，而且也是记述这个时期外部情况的头一部作到详尽无遗的书，不但记述了一些主要中心，而且所有各小岛都无遗漏。由于他的手稿材料并没有全部出版，所以他这部书有时就当作原始资料用了。

霍普夫的著作中展示了新的东西，其中有在希腊境内的斯拉夫人这个问题上反对法尔梅来尔的争论。但他这部书未作最后修正，是个缺陷，而且他的文笔恶劣，使他的真正成就大为减色。幸而考斯道夫·赫茨贝格 
 

注



 在他的《希腊史》（1876—1878年）和《拜占庭与奥斯曼帝国史》（1883年）里把霍普夫的研究成果通俗化了。第尔在1901年说，他这部《希腊史》是论述这个题目的最好的教科书。格列哥罗维阿斯本人也曾利用他这部著作，对那些小作家说来，他这部书一直是他们的材料来源。他的手稿现在还保存在国立柏林图书馆。

在讨论霍普夫的时候，提提格列哥罗维阿斯的贡献还是适当的。业已以中世纪罗马史出名的这位伟大学者又开始研究另一个文化中心。他在《中世纪雅典城市史》（斯图加特，1889年）中宣称，霍普夫的著作是将来一切研究的基础;但是他自己那篇精彩的文章利用的却是新发现的资料，并把霍普夫总是忽视的某些文化领域填补上了。他以帝国作背景，把这座名城的历史续写到19世纪。

19世纪前60年，法国学术界也能列举一些贡献，但这主要是分散的语言学家或前已提到的法学家写的东西。步宋 
 

注



 是杜·孔日以后重新研究拉丁帝国和希腊境内法兰克诸国的第一人，然而，任何学者都不会忘记，米尼神父 
 

注



 写的《希腊长老遗训》（Patrologia Graeca
 ）（165卷，希腊文和拉丁文，1857—1866年）这部书虽然有各种缺点，仍然不失为拜占庭原文最完备的汇总。但直到1868—1870年以前，法国并没出现对拜占庭的广泛兴趣。1868年，高等务实学校成立；1870年兰波 
 

注



 出版了他的《康斯坦丁·坡菲罗真尼都 
 

注



 》（Constantin Porphyrogénète
 ）一书。它开始了一个新时期：以细腻的专论取代了草率写成的那些通史，兰波就这样开始了对拜占庭历史的科学处理。 
 

注



 在研究单独一位统治者时，他把对这位统治者统治期间那些历史家的著作的批判审查和对文学著作的批判审查结合起来，把对各省和各附属国情况的清晰说明结合起来，把对帝国邻近诸国的概括情况和对拜占庭历史的新概念结合起来。许多人感觉遗憾的是兰波没有把拜占庭当作自己终生的专业，反而放任自己首先研究起俄国来，然后又去研究法国文明。只是在少数几篇论文以及他和拉维斯 
 

注



 合编的《通史》概略中才回到自己早期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他的第一部伟大作品还是有助于把法国学者的干劲鼓动起来，以致对德国和英国在拜占庭研究上的领导地位形成威胁。

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热潮继续上升。一个接一个的历史家看到前辈学者的不公正或盲目而惊异不止。这些为拜占庭文明辩护的人写起文章来所表现的热情，与恢复西欧中世纪本来面目的浪漫主义者差不多。 
 

注



 比克拉斯 
 

注



 
 

注



 从希腊人的角度写作，在他的头脑中希腊人起义时那些观点仍在震荡。腓得烈·哈里森 
 

注



 、兰波和第尔断言，抹在拜占庭脸上的灰大部分是拉丁教会干的。他们宣称，任何帝国面对难以置信的危险和困难达 11个世纪之久都不能不暴露弱点或向罪孽屈服；拜占庭文明的出奇的生命力应该赞扬。他们强调东罗马帝国的功劳，它是西欧诸王国防止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斯拉夫人入侵的一座堡垒，它曾对中世纪文明作出贡献。士隆柏格最后用法国博学之士的诗句说“拜占庭的历史是美丽的、动人的”。 
 

注





在斯拉夫各民族中涌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研究自己过去的历史，它们只能在拜占庭编年史家的著作中寻找资料。这些历史家在研究中向前迈的每一步对研究拜占庭本身的学者也都是一个启示。除了前已提到的帕佩里哥泡罗斯论述希腊的著作外，这种有间接用处的著作的出色的例子有伊雷切克的《保加利亚史》（1876年）、克塞诺波尔的《罗马史》（1896年）等等。西欧作家也亲自把帝国各个部分分别撰写；法尔梅来尔的《摩利亚史》是格列哥罗维阿斯的《雅典城市史》和第尔的《拜占庭统治下的非洲》（1896年）的先例。写意大利的有荷治琴的《意大利和它的侵略者》，第尔的《拉韦纳总督府中拜占庭行政的研究》（1888年）和哈特曼的《意大利境内拜占庭行政史研究》（1889年）。布鲁克斯 
 

注



 和发西里叶夫 
 

注



 开始在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关系上开辟一个新园地。90年代初，情况无疑是这样：拜占庭史是已经确立的一个独立学科，任何学者不必以研究这一学科为耻了，而且这个学科使用的工具和任何其他历史部门使用的同样犀利而精巧。但在中世纪文明如此广阔的这一条前线上，许多工作大部分仍然是分散的或是被国界隔开的；既没组织也没分工。

拜占庭史研究的国际化（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主要是一个人和一个机构搞的：即卡尔·克纶巴赫和他主办的《拜占庭杂志》。这个杂志出现的1892年就是一个里程碑。它成了人们新搞的种种研究的一个情报交换站，在困难的学术领域里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目提要， 
 

注



 并为拜占庭文明的研究工作建立了新的广泛的标准。然而，克纶巴赫（1856—1909年） 
 

注



 如果不是一年以前（1891年）他的《拜占庭文学史》的出版立刻把他推到德国拜占庭众学者之首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样成功地开始他的评论。他是巴伐利亚库尔那赫人，后来在慕尼黑大学当中世纪和近代希腊文教授（1897—1909年）。他在童年时代读了一本希腊独立战争史，从而决定了他的前途；他成了一位热烈的亲希腊派。他曾在慕尼黑和莱比锡两大学学习，1891年开始在慕尼黑教书。巴伐利亚政府为这位中世纪和近代希腊语言学的创立者设立了特别讲座，他的研究班成为这项研究的世界中心。但他的精神远远超越单纯语言学的范围。他的《拜占庭文学史》事实上是拜占庭文化百科全书。伯里对这部书第2版的评论说：“这部著作的声誉现在已牢固树立，再称颂它反而不得体了。”它的书目提要仍然是拜占庭学者唯一的伟大的工具。 
 

注





克纶巴赫认识到拜占庭研究是在双重不利条件下进行的，一是这方面已有的研究只是泛泛涉猎，二是缺乏协调机构。在他的《拜占庭杂志》第1期上那篇著名的发刊词中说明这个杂志的目的，并指出拜占庭这一学科的范围，宣告这一学科有权独立存在。以后它不应当仍然仅仅是一种辅助研究或充当古典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被轻视的附属品了。它应该是“宏大的、有发言权的、意义深远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它本身的缘故进行研究的。而且又可以指望它使古典的和拉丁语系的语言学，使斯拉夫诸语种、神学、西方传说和故事文学，以及历史、地理、人种学、艺术，罗马和土耳其法律，医学等等学术领域更为明朗。像克纶巴赫设计的这样一种杂志只有在许多国家进行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办下去；凡是用欧洲主要文字写的文章都可发表。 
 

注



 为了保持一种文明的必要的统一，它欢迎讨论社会、经济、思想和美学诸问题以及政治史和宗教史等方面的各种文章。差不多全部人类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刊物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只要它和拜占庭有关就行。

这个新杂志从第1期起，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质量， 
 

注



 直到已经筋疲力尽但仍很热情的编辑54岁时永远把他的笔杆放下的时候为止。他指导这份杂志的方针达18年之久。他朴实地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从一开始，他就预见到这份杂志将成为一大群年轻而热心的学者的聚合点，还觉得他自己将成为他们命运的总指挥。他还认识到他的杂志在教育方面必将扮演的角色，匀出很大篇幅（他自己也要匀出多少时间哪！）让人们对这个杂志刊出的一切文章写评论。很少有哪一位伟大组织者比他看得更清楚，计划得更明智，勇气更大了。

《拜占庭杂志》树立的榜样导致一份斯拉夫语姊妹刊物的出现。1894年俄文版《拜占庭杂志》在发西里叶夫斯基和累格尔指导下在圣彼得堡创刊。这两份以及后来创刊的那些杂志在欧洲撒下的优良种子，后来结出许多使人高兴的硕果。在 19世纪最后十年里，高等研究学校负责开设了一门拜占庭和近代希腊语言学课程，还有一门“拜占庭基督教”课。在君士坦丁堡成立的俄罗斯考古研究所以绝大部分精力研究中世纪拜占庭。雅典那所法国学校自从库朗日撰写关于希俄斯岛的著作以来，便通过像第尔和巴耶这样一些学者的辛劳保持着关心东罗马帝国这个传统。这所法国学校这时已着手编辑一部拜占庭铭文集。前已提到，1893年巴伐利亚政府为克纶巴赫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一个讲座。圣堡得堡、莱登、布达佩斯和敖德萨诸大学开始开设类似的语言学课程，1898年莱比锡大学还开设了一门拜占庭艺术。巴黎大学以首先开设拜占庭历史讲座闻名（1898年），查理·第尔光荣地担任这个讲座25年以上。

在这个世纪末尾，当第尔停下教学工作回顾已经取得的进展时， 
 

注



 拜占庭各方面的研究业已“成功”。这些研究获提西欧对中世纪和古典学者的勉强欢迎。这些成果甚至还已占据戏剧和小说这两个更大众化的园地（应归功于萨都 
 

注



 、冉·伦巴、保罗·亚当 
 

注



 等人）。1868—1870年间，勒泽 
 

注



 、德腊珀隆和兰波向巴黎大学交出他们的博士论文《息里尔与麦多狄阿斯 
 

注



 》（Cyrille et Méthode
 ）、《希拉克略》（Heraclius
 ）和《康斯坦丁·坡菲罗真尼都》时，这些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很短暂。十年之后，整个面貌已完全改观。90年代的进步可以在《拜占庭杂志》前十卷里或者在克纶巴赫的《拜占庭文学史》加倍扩编后的第2版（1897年）里看到。

进入20世纪后，法国的伟大学者是考斯道夫·士隆柏格 
 

注



 、兰波和查理·第尔。克纶巴赫直到1909年去世一向是德国的仲裁人。俄国有发西里叶夫和F.乌斯宾斯基 
 

注



 ，英国产生了它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约翰·巴格尼耳·伯里（1861—1927年）。 
 

注





严格说来，伯里是在爱尔兰出生的。他父亲是一位教士，很早就教儿子读古典作品。据说他四岁就开始学拉丁文，十岁时希腊语就已打下很好的基础。他先在伦敦德里 
 

注



 福伊尔学院学习，后又到都柏林三一学院。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前程远大。1880年他在格丁根大学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本法伊 
 

注



 指导下学习梵文，还学了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他得过多种奖金。但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他的才能的莫过于下边这个事实：马哈斐教授 
 

注



 选择这位大学还没毕业的年仅20岁的人和他合作为欧里庇得斯 
 

注



 的《希坡利都》出一个校订本。1885年伯里在三一学院获得研究员职位，同年他学会俄文。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在几个星期以内学会一种语言，而别的学者则需要好多个月; 结果是，他能够通过斯拉夫诸语种本身阅读大多数著名斯拉夫学者的作品。

伯里是通过阅读古典时代的著作接触到拜占庭研究的。有一段时期他忙于撰写希腊文和拉丁文读物笔记，还曾编辑品达 
 

注



 的尼弥亚赛会 
 

注



 和地峡赛会 
 

注



 颂歌，他赞赏品达，认为他最能表达典型的希腊精神。不久之后，他那广泛而活跃的兴趣就把他吸引到拜占庭编年史家那边去了。1885年，他对拜占庭帝国所知很少。四年以后他27岁时，就已经写成本世纪最深刻、最扎实的著作之一：《后期罗马帝国史，从亚加狄乌斯到爱里尼女皇，公元395—800年》（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Arcadius to Irene，395—800
 ）这部书获得福礼曼的热烈赞扬。 
 

注



 1893年伯里仅仅32岁时就被都柏林大学聘为近代史教授，五年后晋升为钦定希腊语教授，他就这样在三一学院同时担任两个讲座。1902年他把两个职位都辞掉，前往剑桥大学当近代史钦定教授。

许多读史的人都知道伯里只是吉本那部历史巨著的一位学识渊博的编辑人，曾为这部巨著写了一篇序言和许多注释（1896—1900年）。除了伯里编订的吉本著作这个版本外, 
 

注



 现在任何学者都不引用别的版本了。即使把伯里写的那些论述拜占庭史的文章不算在内，他作为一位希腊古典学者也会留名后世。《圣巴特里克 
 

注



 的生平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1905年）一书就是他那健全的、批判的方法的典范。面对裹在某种情绪和神化了的传说里边的模糊不清的材料，圣徒传记作家很少有像他这样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了。但他绝大部分作品是专门研究东方希腊世界的。23年后，他继续前两卷写了一部应该算是第3卷的著作，《从爱里尼女皇垮台到巴锡尔一世即位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史，802—867年》（伦敦，1912年）。又过了 12年以后的 1923年改写了的第1部著作《后期罗马帝国史，395—565年》的扩编本出版了。

伯里争辩说，罗马帝国的存在是连续的，并且非常谨慎地为他这个说法辩护。他不愿意使用“拜占庭”或“希腊”这类名词，因为从奥古斯都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十一世，所有罗马皇帝都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只有在查理大帝加冕之后，再说有一个西罗马帝国和一个东罗马帝国才是适当的。伯里也像吉本那样，认为帝国并没有在476年灭亡；查理大帝于800年在罗马加冕只不过是一棵仍然活着的树干上生出的一个新芽而已。 
 

注





伯里的语言学很够用，而且他还是一位渊博的哲学家。他的态度是理性主义的；他说基督教和其他类似的宗教要求有一种理性不能为之辩护的信仰。“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只有相信理性之光。它的亮度可能很低，但它是我们仅有的光。” 
 

注



 然而他对进步有深刻信念，他相信进步尽管缓慢，却是一种永恒的、向上的演进。他相信，在这个斗争中，历史家可以找到一种有用的部分。

伯里在论述拜占庭史的那些著作中，并不打算写一部文化史，但他确实用了很多篇幅写内政史。书中满都是行政制度、文学、社会生活、地理和地形论述。有一卷书里，论述拜占庭艺术的写得很出色的一章是他妻子的手笔。作为一位古典学者，他对拜占庭作家那些作品既不嘲笑，也不过分赞扬。他说过，那些拜占庭学者并没留给后代一部有创造性的天才著作。伯里对一份资料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分开衡量。“从波里比阿 
 

注



 以来最卓越的希腊历史家”普洛科匹阿 
 

注



 是一位有聪明才智的人，但品格可鄙。他也像兰克那样，在普洛科匹阿是不是《秘史》的直接作者这个问题上作了否定的论断；但近代学者倾向于同意丹 
 

注



 的看法，那肯定是真的。

正如米勒指出的，伯里的一生和拜占庭研究的复兴时期紧密吻合。他从芬利手中接过火炬，但比他那两位伟大的英国前辈吉本和芬利当中的任何一位都更客观。这位拜占庭学者站得高看得远，写了一本最好的古希腊史教程（1900年）并计划出版《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这样宏伟的巨著。奇怪得很，虽然伯里把记述希腊的一切著作都读了，但他本人在希腊几乎无人知道（学者除外），也没什么人翻译他的著作。虽然他曾多次前往他关心的这片国土，但他不像芬利那样关心和近代希腊人结成更亲密的朋友，也不像帕佩里哥泡罗斯和比克拉斯 
 

注



 那样对希腊人怀有亲人般的热情。使人成为盲目的亲希腊者的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很少。

克纶巴赫曾谈到民族心理怎样有可能在各部分工作上表现出来。 
 

注



 在对原文的批判研究上，德国人领先。事实证明罗浮宫和波恩收藏的拜占庭材料不能满足近代学者的需要。1870年著名的推布纳 
 

注



 出版社开始把拜占庭作家的著作编入他们的古典丛书，于是丁多夫 
 

注



 和赖芬席德就提供了许多极好的原文。蒙森的学生得·博尔 
 

注



 的提奥芬诺《编年史》 
 

注



 改写本（1883—1885年）为批判性版本作出了范例。革尔泽开始为耶拿大学编一套丛书：《神圣和世俗作家》（Scriptores sacri et profani
 ）。伯里为英国梅休因出版公司指导编写了一套希腊和东方原文材料，但其中印了许多未经校订的稿件。然而，编辑拜占庭材料有一大难题：各位作家常常互相剽窃，因而有必要进行严格校订，把一切没有价值的多余的话都指出来。累格尔开始在俄国编写《拜占庭史料》（1811年），不知疲倦的帕坡多泡罗斯-克拉米阿斯 
 

注



 开始编写《特勒比遵德史料集》（1897年）。由于欧洲许多巨大的手稿储藏馆出版了目录，编审工作轻松了许多。 
 

注



 偶尔也有一些幸运的发现，比如希尔士费耳德 
 

注



 就在“彼西底亚地方 
 

注



 厄基第奥湖的废寺”里发现了教长攸替密阿斯 
 

注



 的传记（1874年）。迄今，人们对编年史的注意比回忆录和国家文件大得多了。夫兰次·多尔格开始了为慕尼黑研究院（该院已开始把早已放弃了的编纂一部史料集成的计划恢复实施）编写一部《皇帝文献资料汇编》（第 1卷包括公元 565—1025年，出版于1924年）。埃及的莎草纸材料提供了许多线索，学者们也没有忽视斯拉夫和东方资料的编订工作。 
 

注





红衣主教皮特拉 
 

注



 的论述教会法学家狄密特里奥斯·绰马提阿诺斯的那部书为他立了功。尼科尔校订的《省长之书》（Livre du Préfect
 ）（1893年）使人们把 9世纪对工商业那种过火的控制看得更清楚了。一个最有希望的园地，民间文学正在开辟出来，民间文学和古典希腊文的关系同近代拉丁语系各种语言和古拉丁文的关系一样。皮特拉在拜占庭宗教诗歌方面的贡献在本书他处另行叙述。 
 

注



 自从 1876年希尔士开始写论述 9、10两个世纪的作品的《拜占庭研究》以来，对原文的分析就已吸引了许多德国学者，在那些辅助学科里，在语言学方面冉·普西卡里 
 

注



 
 

注



 值得特别指出，考斯道夫·士隆柏格也编写了一部最出色的《拜占庭帝国印章学》（1884年）。

一般性的著作和综合研究仍有待将来，而赫茨贝格和其他一些人的旧作又已完全过时。革尔泽、约加 
 

注



 和第尔都写了出色的总结。伯里写的东西很少超过四个世纪。把全部拜占庭历史写在一本书里的唯一一位深刻的学者就是发西里叶夫。 
 

注



 好的专论文章是数不过来的，无法在这里讨论。第尔首先占有查士丁尼时代，他的同胞士隆柏格对马其顿王朝诸帝的论述还是很有本领的。这时，国际上的合作把被世界大战割开了的联系重新缝合起来。1924年第一次专门讨论拜占庭学术的会议在罗马尼亚政府主持下在布加勒斯特召开。1923年布鲁塞尔历史学会产生了专门研究拜占庭的分会，并创办了《拜占庭》杂志。像佩朗 
 

注



 的遗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这样的著作为把拜占庭史和西欧史的来源和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比任何时候都多的理由。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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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 19世纪的教会史家





第五十九章 天主教史家 
 

注







天主教会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传播曾表示震惊，教廷的处境更是困难。从 1767至 1773年间，耶稣会几乎在各个地区，甚至在信奉天主教的各国都被取缔了。“启蒙派教义 
 

注



 ”挤进教士集团内部。在德国，各大主教进行着类似法国教皇权利限制主义 
 

注



 的运动。 
 

注



 接着又来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这对天主教会都是患难和屈辱的岁月。

然而，19世纪前半叶教会史深深染上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情况终于在法德两国造成教皇极权主义 
 

注



 ，使教会权力重新加强，从而使信徒更为重视这个权力。英国牛津运动 
 

注



 是新教中发生的类似教皇极权主义的东西。和教会复兴同时到来的是历史研究的复兴。

德国新天主教史学的创始人是约翰·亚当·默勒（1796—1838年）。 
 

注



 他在蒂宾根天主教教师团指导下学习，准备当牧师，1822年被该团请去代替某位不称职的教师。因为他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教会史，所以他被准假离职一年，前往柏林、格丁根和维也纳各大学学习。他在格丁根大学听过普朗克 
 

注



 的课;在柏林大学，内安德 
 

注



 的唯心主义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说，内安德鼓励他尽量掌握教会神父们的精神，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1823年，经过十年巨大变化之后，默勒回到蒂宾根任职。随着政治上的反动在欧洲取胜，耶稣会恢复了，教会恢复了过去的许多权利。在德国南部兴起一种空想的新天主教教义。领导这个运动的三巨头是蒂宾根的默勒，慕尼黑的德林格尔和该地宣传家约瑟·丰·革勒斯 
 

注



 。

默勒以《教会的统一》（1825年）一书 
 

注



 在德国发动了这场运动，他这部书是天主教论述教义史的开路先锋。它强调的是教会在促进人类共同精神生活方面的使命，读者很少不和作者的深厚感情起共鸣。这部书向青年天主教徒招手，也向他们挑战。 
 

注





当默勒正在撰写论述阿塔内细阿 
 

注



 的第二篇论文时，他看到4世纪的自由和理性主义潮流和当时德国这个潮流极其相似而大吃一惊。这一感触引起他写出他的名著《象征主义》（1832年），这部书是根据对各种非天主教教会的信条的研究而对这些教会所作的评论。他这本书引起一阵轰动，并被译成英、法、意等国文字。虽然默勒觉得他的目的是为了和解，但整个新教世界把它看成一种攻击，甚至他自己的蒂宾根同事F.G.鲍尔 
 

注



 也以尖锐的反驳进行还击。当德林格尔在慕尼黑大学为他谋得一个位置时，他颇感欣慰。 
 

注



 默勒在该校继续为自己已作出计划的教会史做准备工作，但他的健康不行了，1838年刚 40岁就去世了，他计划要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被搁置起来。

很难把默勒当作一位史学家评论，因为像《教会史》或《长老遗训》这些著作都是根据学生们的笔记编的，是他去世后才出版的。不过，他这些著作仍然有些生动而新鲜的气息，记述有时也很精彩。默勒的思想状况可以从下边引的他这几句名言中了解：


真正在教会里生活的人必然也在早期教会里生活，而且对它有所了解；不在今天的教会里生活的人也不会在古代教会里生活，而且也不能了解它，因为这二者是一回事。 
 

注






他相信只有天主教才胜任撰写天主教史，但是正直的人对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里的情况用了激愤的语言。 
 

注



 默勒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单纯罗列事实;他主张写出有机的发展，他撰写历史时采用黑格尔的原则，以取代无人格的天主教上帝这个观念。他是第一位这样的天主教作家。

约翰·约瑟·伊格纳兹·丰·德林格尔（1799—1890年） 
 

注



 是19世纪中叶最伟大的天主教史家。遗憾的是，也像他那位伟大的学生阿克顿勋爵那样，他留下的一切作品都未能发挥他那伟大的才能。他16岁就进了维尔茨堡大学，雄心勃勃地要研究历史、语言学、哲学，外加各种自然科学（！）；但1818年他又转向神学研究，并在班贝格 
 

注



 的研究班毕业。

1826年德林格尔被聘请到慕尼黑大学时，天主教神学正处在因循苟安状态，而宗教史这片园地最为荒芜。就德林格尔的伟大天才论，这种情况造成了不幸的障碍。正如阿克顿勋爵指出的那样，他注定要在缺乏强有力的头脑教导下，在缺乏老练的学者指导的情况下，只凭自己的经验开创自己的事业。他读书的那些年是在德国史学大大兴旺以前。


他开始自己的事业时，正是尼布尔在波恩大学 
 

注



 、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学 
 

注



 的时候；在提申多尔夫 
 

注



 把他第一篇稿子公开以前；鲍尔那时还没在科林斯会议上发现蒂宾根假说;罗特 
 

注



 也还没有计划写他的论述原始教会的文章，兰克也没有开始为他的近代教皇采摘梅子 
 

注



 。当时基佐还没建立古文书学校 
 

注



 ，柏林大学还没有设立历史方法训练班。精确史学工具刚刚开始使用，普麟 
 

注



 所说以英雄精神研究各种记录几乎还没有使古代传记和编年史的统治地位受到任何干扰。任何人都没有像德林格尔那样在自己的科学和自己本人身上下那么艰苦的工夫。他周围的变化还不如他内心的变化大。……他悲叹自己为了摸索方向，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学习世界上最艰难的技术，消耗了他整整十年的光阴。在无师指导下当学徒的岁月，正是他撰写《教会史》的时候。训练的缺乏一如既往。他传授知识的本领比学习知识的艺术高明。他那数以千计的弟子对业已经历各个时代的宗教都有了一种连贯的观点，而且对……历史的意义也有了点印象；但没一个人从他那里学到写历史的艺术手法。 
 

注






德林格尔想方设法不致落后于青年一代，但往往是勉勉强强赶上他们。1865年，人们请他作些准备以便修订《教会史》再出一版时，他说旧版里几乎没有一句是站得住脚的了。

这版新书就是《教会史教程》（1833—1838年），一共写了四卷，写到宗教改革还没写完。这是他第一部主要著作，字里行间流露着强烈的天主教精神。后来被译成英、法、意等国文字。他的《宗教改革》（三卷，1846—1848年） 
 

注



 和《路德》（1851年）两书一再猛烈攻击新教那些英雄好汉，因此，德林格尔继默勒之后扮演了德国天主教教义主要捍卫者的角色。

《宗教改革》事先就说出了后来詹生 
 

注



 在他那个著名的命题里说的许多有趣的东西。德林格尔争论说，宗教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并没有开创一个新时代，只不过是过去从克吕尼 
 

注



 开始的那些改革运动的尾声。他把路德的宗教改革压缩到以信仰辨别是非这个单项原则的采用和推广。在德林格尔看来，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逻辑地以这一原则为转移。到1846年既然事情已很明朗：路德教常常放弃自己创教人的这项原则，这位天主教历史家便以为回到统一的联合教会的道路已经敞开，他是欢迎英国牛津运动的第一批人里边的一个。

他的事业的第一个时期，即无批判的热情时期，于1864年随着教廷的《谬误摘要》（Syllabus of Errors
 ）的出版（其中有一部分谴责德林格尔本人写的某些作品）而告结束。他在慕尼黑剧院发表了一系列讲演（1860年），触怒了赫根勒特 
 

注



 领导的教皇极权论者;他在这些讲演中，根据意大利发生的那些事件，认为天主教会已有丧失作为一个世俗政权这个历史地位的可能性。德林格尔一生的第二个时期是怀疑时期，在这段时期，他竭力使教会相信历史传统的真实性，并在1870年梵蒂冈宗教会议上猛烈反对采纳教皇无谬误这个教条。据他的传记作者弗里德里希 
 

注



 所说，后来就开始了他完全醒悟的第三个时期，在他于1871年被逐出教会以后，当时他“的眼睛擦亮了”，看到了他认为的天主教士阶梯统治的真正面目。德林格尔拒绝参加梵蒂冈会议以后成立的旧天主教徒脱离派，但一直到死他仍然坚持自己认为是历史真相的东西。除了这次重大争端外，在他一生中，他的历史知识和判断力还是受到广泛尊重的。他死时，甚至赫根勒特也说他的“好处无人可比”。

卡尔·约瑟夫·丰·黑费累（1809—1893年） 
 

注



 曾在蒂宾根大学学习，默勒前往慕尼黑大学后，黑费累即受聘接替他留下的位置。他讲课的特色是：用语简洁漂亮，抓住细节，但不丢掉论题的要点。黑费累或许就是讲授基督教考古学的第一位天主教神学家了，他喜爱教会艺术。在蒂宾根教了32年书，他讲的那些课对后来慕尼黑大学的内普夫累尔（1895年）教本和蒂宾根大学他的后继人F.冯克 
 

注



 的教本都有影响。黑费累在校外以学者闻名，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希美内 
 

注



 传（1844年）。但他的杰作是七卷本《宗教会议史》。 
 

注



 他这部书接触到许多方面：教义、宗教法、政治问题、祈祷文学和教会纪律等方面的历史。从学生时代开始写记述库萨 
 

注



 人尼古拉 
 

注



 的有奖论文起，他就着手为这部书收集材料了。

《宗教会议史》名声很高，1868年他因此奉召前往罗马，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梵蒂冈宗教会议上当顾问。次年他被委任为罗滕堡主教，任此职24年之久，教区事务压力很大，简直把他的写作完全挤掉了。在他出席的梵蒂冈宗教会议上，他坚决站在反对教皇无谬论的立场，和德林格尔对历史的怀疑态度一致。会议并未像黑费累希望的那样重新研究这个问题就休会了。1871年，他在自己教区勉强公布了会议的条令。

在这次宗教会议前后，教皇极权论者最坚强的战士是约瑟夫·赫根勒特（1824—1890年） 
 

注



 ，他是维尔茨堡引以自豪的人。他曾在该城大学学习，1848年革命以前他在罗马度过使人印象深刻的四个年头。赫根勒特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学位时（1850年），德林格尔是他的主考人之一，德林格尔劝说这个青年在慕尼黑首先当私人教师。假如赫根勒特继续留的慕尼黑，他们两个人后来的关系如何就很难讲了。1852年，他应聘在维尔茨堡当教授，后来和登青格尔、黑廷格尔、亨来因这几位教授一起使该校这批教师成了有名的活跃的天主教信条宣传家。

赫根勒特除了为天主教各杂志写了许多文章外，还比较深刻地研究了神父学。他在花了12年工夫研究福细阿斯 
 

注



 的著作之后，就出版了一篇了不起的论述这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专著，可算是这个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之一。这本书恰巧在拜占庭研究突然兴盛起来以前出版，因而加倍重要。赫根勒特的命题是这样：应对希腊正教分离出去负责的不是罗马而是福细阿斯。 
 

注





1860年，德林格尔的《教会与教会统治权》（剧院讲演）出版后，赫根勒特的教皇极权主义便更显得突出了。他写了一篇讨论《谬误摘要》的文章（1864年）抚慰胆怯的天主教徒。他被邀请和他的同事黑廷格尔一起充当为梵蒂冈会议作准备的顾问（1868年），并全心全意投入已制定出来的会议议程。1869年秋“哲那斯 
 

注



 ”一露面，他急忙以“反哲那斯”的名义反击；在会议期间，他以在《史学—政治上的脓疱》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反击德林格尔在《世界杂志》上根据阿克顿和弗里德里希从罗马寄来的报告写成的《启赖那斯 
 

注



 书简》。然而他这些武器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在会议开完后，赫根勒特就坐下来刻意为梵蒂冈提供大量原文和引语充实其武库。对教皇极权主义集团来说，他的两部著作 
 

注



 似乎是历史答辩的顶峰，是胜诉的武库。

赫根勒特打算写一部详尽的18世纪教会史的计划，只写了个为正式撰写作准备的草稿，就再没进展了。但他那本教会史手册却出了好几版；这本书最后一版的编辑J.P.基尔施曾说，在50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他这本书一直在为天主教学者提供历史知识和精神的精华。赫根勒特正开始为《教会词典》第2版组织材料，教皇利奥十三就把他召到罗马去了。1879年，他被任命为红衣主教的副主祭，接着在梵蒂冈档案馆当主任，管理这些档案。在当主任时，帕斯托尔 
 

注



 初抵罗马就受到他友好接待，并于1883年在教皇谕令下安排向欧洲学者开放档案的事宜。他抽出时间开始编写教皇利奥十世《纪事》（Regesta
 ），并写了两卷出色的著作补充黑费累的《宗教会议史》。赫根勒特成了教皇极权主义胜利地掌握史学使之成为自卫的工具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里希·埃曼纽埃尔·丰·胡尔特（1787—1865年）原来在瑞士他的故乡沙大豪森当新教牧师。他曾在格丁根受教育，在罗马放弃新教（1844年）。次年前往维也纳当帝国史官 
 

注



 。另一位从新教神学家行列转入天主教的人是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格夫罗勒（1806—1861年），他那些著作表现了他的刻苦钻研精神（1830年以后他任斯图加特皇家图书馆馆长），但往往比批判史家那种清醒的判断还高明。他这些著作也像胡尔特的著作那样涉及各种各样的题目，不只限于教会史。 
 

注





除詹生和帕斯托尔这两位伟大人物外，使用德语的各国天主教历史家的成就，自从70年代教皇极权主义鼎盛时期结束以后，就一直不如新教作家的成就大。 
 

注



 旧天主教徒的背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约翰尼斯·詹生（1821—1891年） 
 

注



 出现在一个邪恶的论战时代。但他身上却有属于默勒那个时代的某些浪漫主义的东西。虽然他身体很弱，生活上又常常失意，但他那双想象力的翅膀还是翱翔天际。可能是因为他的出生地的历史风气触动了这个孩子，因为莱茵河下游的克桑屯曾经是罗马的军营，也是传说中屠龙者栖格夫里 
 

注



 的出生地。由于身体不好而且良心上也不踏实，他就离开明斯特 
 

注



 研究班到卢万 
 

注



 （1850年）去学法文和英文了。在比利时这个小镇古雅的街道上，他又听到往昔的声音，于是他决定把一生献给历史。在波恩大学，他呈交了分析12世纪教士斯塔布罗和科维住持威巴尔德 
 

注



 的一篇论文，后来结识了德国爱国志士达尔曼 
 

注



 、沃顿巴哈 
 

注



 和近代比较地理学创始人立特 
 

注



 。

詹生在柏林大学作好学识上的充分准备之后，就在蒙斯特研究院讲了第一课（1854年），但几乎立即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天主教高级中学去教书了。他放弃在大学任教的前程，去担任肄业生的教书工作，可能是为了接近J.F.伯梅尔 
 

注



 。比他整整大30岁的这位古文书学专家在詹生心目中是一位圣人，后来他还把这位圣人介绍给自己的弟子帕斯托尔。他从伯梅尔那里学到历史写作原理，从思想上引导他编写《德国人民史》的正是伯梅尔。伯梅尔去世时他写道：“伯梅尔使我生活得有意义；他的去世对我来说意味着我一生一个时期的结束。”

詹生曾在伯梅尔指导下研究12、13 世纪，还写了各种作品， 
 

注



 然后，他的思想就集中在一个巨大的计划上了。他计划写的是宗教改革以前德国人民各个方面的历史，不只写军事和政治史，而且要写文学和艺术，特别是德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状态。法兰克福那几个图书馆珍藏的手稿十分丰富，他写的笔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他开始写的是宗教的福音， 
 

注



 在撰写过程中，他希望自己的内心更平静一些，于是就重新开始神学研究，而且担任了圣职（1860年）。从那时起，他就把撰写《德国人民史》当作自己特殊的宗教使命。

他这部《德国人民史》差一点儿就失去它的特性和主要功绩。由于篇幅所限，许多东西不得不省略，詹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把现在人们认为是文化史的东西写进去。只是在奥古斯特·赖辛斯佩格尔 
 

注



 的劝告下，他才把已经标出要废弃的东西写成这部书的基石。第1卷于1876年出版，事先没估计到在这个时候出版很难被人接受。文化战争 
 

注



 已轰动整个德国。但詹生这部书里使人难以置信的极其丰富的材料和他把从资料中摘出的那些辛辣的、醒目的词句织入本文中的那种极其巧妙方式，赢得了新教世界勉强的尊重。

书在一卷接一卷地出版，这位身体衰弱的作者也在继续进行会使别人累死的各种研究，他这部书的轮廓也就逐渐丰满起来，于是从新教阵营招来一阵批判和谩骂的风暴。新教徒总是把宗教改革描绘成一种净化，在中世纪末期肮脏的教会业已陷入使人难以置信的深渊的时候的一种必要的大涤荡。西方教会大分裂 
 

注



 、巴比伦的囚禁 
 

注



 、财政上新的应急的手法、赎罪券和朝拜圣地、文艺复兴时代诸教皇的道德沦丧等等，都是尽人皆知的事。但詹生居然把全部情节颠倒过来!他想展示的是：中世纪行将结束时，道德如何稳步回升，国家如何日益繁荣昌盛。然后他狡猾地层层加码，暗示是宗教改革把一切都弄乱了，早在瑞典、捷克、法国和德国的路德派教徒毁灭性的进军把他们美丽的国土搞得疮痍满目以前，国家的衰败就已经开始了。这种颠倒黑白的搞法使新教徒大为震惊，在狂怒之下，他们只知道把自己的脑袋对准詹生的研究成果这堵顽固的墙猛撞。 
 

注





只有时间和详尽的研究才能解决争端。这部《德国人民史》犁了这么宽的一条沟，而且接触到这么多的论题，因而只有几个世代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得出稳妥的结论。在受尽路德教和改革派学者毁谤的那些世纪里，詹生看到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而且他觉得自己应当探明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 
 

注



 和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注



 之间存在的严重裂痕。詹生这样作在心理上是自然的，而且他这样作并不会使自己的诚实蒙受耻辱。他开辟了一些新园地，改正了许多错误。他的著作中已证明站不住脚的那些走极端的说法，已为他的遗稿受托人帕斯脱所承认，帕斯脱完成了他这部书，并修订了后来的那几版。

亨利希·苏索·德尼夫累（1844—1905年） 
 

注



 是为多明我会增光的一位学者。他早年从父亲（伊姆斯特一位蒂罗尔 
 

注



 教师）接受了教育，并在布利克森的研究班学习之后，17岁时在奥地利格拉茨 
 

注



 加入多明我会。这位新教友采用了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亨利希·苏索 
 

注



 的名字。他经历了一个彻底学习过程，梦想从历史—文学观点撰写一本大部头的评论圣托马斯·阿奎那 
 

注



 的书，从《神学大全》（Summa
 ）本身的资料开始。然而他的第一部主要贡献却属于中世纪神秘主义领域。《修道士生活：德国神秘主义者选集》（1873年）是一部杰出的书，是从中世纪神秘主义作家著作中摘出的几千段文字的汇编。

德尼夫累在匈牙利和奥地利各研究院当教授十年之久，然后在1880年走上另一条后来使他成为世界著名古文字学家的道路。他受命审查在欧洲能找到的一切手稿，以便按照教皇利奥十三的愿望，写出圣托马斯著作的批判本。德尼夫累花了三年时间遍访欧洲各主要国家图书馆之后，就在红衣主教赫根勒特推荐下，当了梵蒂冈档案馆副馆长。这些著名的档案仅仅在数月之前才向世界开放。1885年德尼夫累出版了名为《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至1400年）》这部扎实的著作，说明这些档案资料对文化史很有价值。他这部书推翻了杜·布拉伊过去用拉丁文写的那本颇为自负的《巴黎大学史》（巴黎，1665—1673年，对开本，六卷），罗列出几十个由作者在教廷文献中重新发现的早已被遗忘的中世纪大学，并使对中世纪高等教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准备续写的四卷。

由于中世纪最著名的巴黎大学近来决定出版它的早期历史的资料，德尼夫累被邀请当编辑，并且叫大学的图书馆长、爱弥尔·夏特兰当他的助手。他们二人的成果光辉地证明了对他的信任无比正确：在短得惊人的十年以内，德尼夫累就出版了对开本四大卷权威性的《巴黎大学文献》（巴黎，1889—1897年）和两卷《文献补编》（1894—1897年，收入其中的更长的文献）。事实上欧洲所有重要图书馆都对这部著作有所贡献。德尼夫累在《巴黎大学文献》第2卷序言中说，他在教廷登记室看过二十万封信，用了其中八千封作为该卷注释。《巴黎大学文献》是研究中世纪学术生活的历史家的宝库，因为文献阐明的不只是大学的外部组织和教师更替情况，还有烦琐哲学的兴起，科学的历史以及宗教各支派和大学的关系。这部书还收进了很多其他材料，如关于西欧教会大分裂或圣女贞德 
 

注



 受审等情况。它是一部古文字学大师的巨著。 
 

注





德尼夫累和接替红衣主教赫根勒特担任梵蒂冈档案馆长的埃尔累 
 

注



 一起创办了《中世纪文学和教会史档案》杂志（1885年），他在前六卷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些篇是论述托钵僧团的。他对宗教史的兴趣以奇特的方式引出另一部重要著作。据德尼夫累讲的故事说：在他为他那部《巴黎大学文献》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曾一页一页地读完了300来卷梵蒂冈城内的请愿记录，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历史说明百年战争 
 

注



 对法国教会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该多好啊。于是他又从头把这300卷读一遍，尽管为了写《巴黎大学文献》还有数百卷必须读完。于是《百年战争期间法国教会、寺院和医院的荒废》（1897—1899年，两卷本）就写成了，这确实是得自123个教区的一千多件文献的一部资料汇编，把一幅衰落和苦难的生动图景展现在人们面前。1899年接着出了一部记述14世纪和百年战争军事情况的续编。

15世纪教会衰落后，接着是16世纪的纷乱局面，于是德尼夫累又想到路德的问题。他那根深蒂固的习惯就是这样：他不看印好的版本，又去找原始手稿，甚至路德著作的魏玛批改本他也百般挑剔。德尼夫累采用的是一种奇特的治学方法：他决定从后向前研究路德的著作：从成熟之年研究起，一年一年向前推，着重研究他的内心生活和心理。《路德和路德教》（1903年）第1卷在四个星期以内就卖光了。这部书好像一颗炸弹落到新教阵营。最有威望的路德派学者看到他们认为的这位多明我会成员的恶毒语言，在大吃一惊之余，群起而攻之；科尔德、沃尔特、泽贝格甚至哈那克都一起起来挽救危局。 
 

注





德尼夫累对这位北德伟大偶像干的事情正是詹生对宗教改革的新教观点干的。他以实例证明路德的生活绝不是什么纯洁的修道士生活；路德对自己的罪孽的恐惧不是由于对教会最平常的教义的无知，就是昧着良心干坏事。他是按路德自己的话看路德的，路德说过，他觉得自己是个很坏的人。路德就是这样成了病理学上的一个例证：一个在罪恶和歹意驱使下向权威和独身生活造反的家伙。他和罗马决裂后，就用谎言和歪曲来保卫自己。简言之，路德就是德尼夫累早已追溯到14世纪就已开始的那种堕落中的最后一个骇人听闻的丑恶实例。

有一段时间，新教徒曾习惯于让自己的敌手发现他们的领袖身上的一些劣迹。但对那些诽谤只是一笑了事，于是在路德和他同时的那些人四周就筑起一堵传奇式的小围墙。德尼夫累著作里的刺针在于，作者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不愿被人一笑置之，他引证的那些事实，还标出卷数、页数和行数。 
 

注



 可喜的是，事实证明路德的历史问题比他是不是一个酒鬼或错引了圣奥古斯丁的一段文字等问题更为重要。但德尼夫累的著作迫使新教学者重新审查他们的研究结果，并导致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情况作了某些修正。

近代天主教学术界最大的权威是路德维希·丰·帕斯托尔（1854—1928年）。 
 

注



 他差一点儿被培养成一位路德教派信徒。他的父亲是新教徒，亚琛商人，死于他14岁的时候。他母亲带着子女迁居法兰克福后，即决定在天主教会里培养他们成人。当时最著名的一些天主教人士曾到他们家拜访；帕斯托尔曾为他们当中的两位写过传记，即，中央党领袖奥古斯特·赖辛斯佩格尔与和善而艰苦工作的约翰尼斯·詹生，后者发现这个孩子有历史天赋。这位历史家送给他这位年轻朋友的一套兰克的《教皇史》，帕斯托尔认为这是使他开始对罗马和教廷发生兴趣的两部著作之一。 
 

注



 年轻的帕斯托尔遵循詹生的劝告、学习他的榜样，首先前往卢万、然后到波恩学习。在柏林大学听了乔治·惠芝和卡尔·尼茨施的课，并被介绍给兰克；但北德的气氛不合他的意，只是到了维也纳之后他才恢复了安适（1877年）。詹生把他介绍给翁诺·克洛普，后者劝告帕斯托尔留在奥地利，因为德国的文化战争将断送他的前程。帕斯托尔在他家住了三个学期，克洛普对他的影响必然很重要。 
 

注



 帕斯托尔作准备的年代在施蒂里亚的格拉茨大学结束了，他在该校呈交了论文，于是就可以自由地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撰写一部天主教教皇史的计划了。

帕斯托尔的幼年时代对德国天主教徒和教廷说来是严重的生死存亡的斗争的年代。但教皇极权主义业已胜利，而文化战争的雷声仅仅是更加巩固了他们这个阵容。70年代的惊惶失措被一种新的自信取代，正是在希望再度出现的这样一个时刻，他心中又出现了写一部教皇史的念头。“他这部书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德国的女儿，是利奥十三 
 

注



 的罗马的女儿。” 
 

注





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许学者进入梵蒂冈档案馆。但在这个问题上，时代已经不同了，这一点也很重要。教廷已经懂得公众舆论的价值。欧洲各国议会的公开讨论已把许多国家机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着教皇各属国的消失 
 

注



 ，许多严守机密的文件业已失去法律意义。新任教皇利奥十三倾向于扩大自己的眼界。就这样，1879年出现了一次非常幸运的巧合：为写一部新教廷史需要的人和材料碰到一起了：帕斯托尔获得了进入梵蒂冈档案馆的特权，这是兰克和克赖顿、筏格特和格列哥罗维阿斯曾遭拒绝的特权。他于1886年出的第1卷书便是这项新政策结下的第一颗果实。甚至在这卷书出版以前，利奥十三就已经决定采取一项重大步骤。按照1883年8月18日的教廷谕旨，梵蒂冈档案无保留地向所有学者开放，而教皇本人则采取了西塞罗的办法，规定了优秀历史作品的标准。 
 

注





15卷本《教皇史》是50年艰苦劳动的成果。但帕斯托尔还有其他职务；他在因斯布鲁克 
 

注



 当教授达20年之久（1881—1901年），直到任命他在罗马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当主任时，教书的担子才放下了。他的作品之多十分惊人。 
 

注



 在他写的六部传记中最大的一部是描绘的他的老师詹生的形象。为完成并修订詹生的《德国人民史》前14版，他下了很大工夫。《历史年鉴》和《历史—政治脓疱》的编辑任务也不小。但在他的工作间里这一大堆切削碎片当中，帕斯托尔的思想集中在他称为“我生平的大著作”的《教皇史》上。他原计划只写六卷，但在他笔下这部书越写越长。在他去世时，第13卷正在出书，最后两卷、即14、15两卷的手稿也已完工待印。他在辛勤劳动时，经常得到他那位忠实的妻子的帮助；帮他抄写手稿，通信和财务担子她也挑起来，省了他不少事。帕斯托尔身材矮小但健壮，由于经常钻研文件他非常近视，有时也因操劳过度把身体搞垮。他集中精力的本领极大，客人刚走，他立刻就把没有写完的那句话写完。 
 

注





《教皇史》的特色有二。其一是：这部书是打算写成一部近代的、科学的历史，以档案资料和对专门论文的精密研究为依据，附准确文件为证，尽力做到诚实而客观。但有时谨慎过火反而削弱了文笔的锋利。帕斯托尔不够爽快，不能像历史家那样夹叙夹议，即把事实和作家对事实的评判同时摆在读者面前。他这部著作是彻头彻尾的保守；没有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这部书以事实为根据写得很扎实，而且知识面确实渊博，它的内容可以说是不朽的。

另一个特色是：从爱护出发替教会公开道歉，帕斯托尔一向认为自己是教会的孝子。他也像默勒那样，确信只有天主教徒才能写出真正的教廷史，并抓住它在历史上的精神意义。兰克曾强调的是政治方面。在为教廷下精神定义时，帕斯托尔还树立了一个道德标准，必须承认他对像亚历山大六世 
 

注



 那样的个别教皇的批判之苛刻并不次于新教作家。然而整个制度保持着它的神圣性：“彼得的尊严在不肖的继位者身上仍旧毫不减损。”（Petri dignitas etiam in indigno haerede non deficit．） 
 

注





帕斯托尔最擅长于叙述教会的等级制度、教会惯例或一般倾向，但缺乏像兰克那样的能够用生动的几笔把人物勾画出来的本领。他写作用的是严肃而颇为朴素的德文。佛拉德米尔·扎标欣曾对他前几卷书表示祝贺。帕斯托尔简短地回答说：“这只不过是大量的辛勤劳动。” 
 

注



 他使撰写历史的人发生兴趣的是他彻底翻阅了教廷档案，但他并不代表史学方法上的任何进步，在解释历史上也没任何新观点贡献世人。沃尔特·格茨的文章里曾说：帕斯托尔甚至没有表现出近代天主教史学向更为客观的方向稳步前进，反而仍然是朝“教皇极权主义”方向发展的带头人和最大的倡导者。换句话说，他有意识地使《教皇史》成为罗马教廷的“官方出版物”。 
 

注



 1928年才完成的这部伟大著作还是1870年开始下笔的呢!

本章开始时就已指出，1815年以后的天主教教义到处都以反动为其特点。这种反动在法国比在德国甚至更深刻地沾染上浪漫主义和感伤的色彩。早在1802年夏多布里昂 
 

注



 的《基督教精神》就已经把天主教义说成是一种感情上和审美上的力量。他的《殉教者列传》（1809年）把早期基督教史写成感伤的东西了。1824年拉梅内（1782—1854年） 
 

注



 攻击教皇权力限制主义，拥护新的神权政治和教廷在政治上的最高权力。1830年和蒙塔隆贝尔、拉科代耳 
 

注



 以及罗尔巴赫 
 

注



 等合力创办了著名的杂志《未来》。这个刊物成了教皇极权主义强大的出版手段的典范，50年代以后它的最毒辣的编辑是《宇宙》主编味约 
 

注



 。

蒙塔隆贝尔伯爵（1810—1870年） 
 

注



 为浪漫主义呼喊：“我们是十字军的子孙，我们绝不在伏尔泰的后代面前退却。”身为法国贵族，他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世袭席位为教会自由的主张辩护。他是拉科代耳的密友，《未来》杂志撰稿人，还写过一些历史著作。他那本富于青春活力的浪漫主义著作《天主教信条和艺术的破坏》（1829年）属于为中世纪建筑和雕刻恢复荣誉的头一批作品。《匈牙利圣伊丽莎白 
 

注



 传》（1834年）全无批判；这本书尽管写得不错，但大都是以敬神为名的用诗歌风格讲述的传说。他的其他著作都不如《西欧修道士》 
 

注



 这本书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细节。这部书是他一生的宠儿，而且计划的规模又如此之大，因而虽然第1卷在他去世前十年就出版了，但全书仍然未能完成。人们虽然常常提起它，但只不过是抒发浪漫主义情绪，在学术上并无价值。

安敦-弗雷德里克·奥扎农（1813—1853年） 
 

注



 是法国新天主教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学者。他的宗教信仰很深，学生时代常常感到怀疑和失望，直到后来他的哲学教师努瓦罗神父才给他指出一条光明大道。1832年他到巴黎学习法律，后来还成了经常聚集在《宇宙》杂志的主人贝利家里的那个小集团的鼓舞者。1833年，奥扎农22岁时，创立了圣文生特·得·保罗 
 

注



 慈善社。 
 

注



 在里昂当了一个时期律师之后，他被邀请到巴黎大学，并于1844年接替福里厄尔 
 

注



 任外国文学教授。他在文学和历史方面那许多作品都是围绕他下述信念精心制作的：天主教教义的优越性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 
 

注



 他坦白承认他曾试图证明吉本学说（即教会曾成功地使蛮族得到较高的生活和文明，而历史上的皇帝们在这方面却失败了）的谬误。他计划写的论述中世纪早期文明史的巨著仅仅留下一些片段。奥扎农是一位有本领的学者，但正如有人说的：“他太诗人气，因而不重视事实真相；太教条，因而也不会理解它们。”然而他这个人物还是很美好的，他对天主教中世纪的了解既深刻又亲切，他的特长在于对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鉴赏。

史学家提到《长老遗训》的出版人扎克-保罗·米尼神父（1800—1875年）, 
 

注



 没有不带感激心情的。他原来是奥尔良教区一位年轻教士，在和主教发生冲突后，就辞职到巴黎去了，在那里创办了一种宗教杂志，后来发展成教皇极权主义者最大的机关报《宇宙》，三年以后出让给别人，并以微薄的资金在巴黎郊外小蒙特鲁热建起一个天主教印刷所，美国驻法国公使约翰·比奇洛 
 

注



 于1859年访问了这位神父办的当时正繁荣兴旺的这个工厂，还留下对这个厂子的生动记述。

这个印刷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印书工厂之一。外观朴素，只有一块用很大的字写的招牌，印刷车间有160英尺长，150英尺宽。沿墙壁放着许多铅版。米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而且，正如我有理由推测的那样，也是一个智慧不凡的人”。由于他的职业的缘故，他“说拉丁话比说什么话（包括他本国的法语）都流利”。然而，更使这位美国人吃惊的是这个巨大的机构几乎没有资本，全靠教士们对米尼的信仰。

参观者听说，厂里所有的出版物都是神学方面的，为了节约，所有的书都印成四开本。一切著作或汇编都尽可能完整，每本书都设计得包罗它论述的领域的一切。20年前，米尼印刷那25卷一套的《神学大全》（Cours complet de Théologie
 ）时完全是根据预约印的。后来发行的《圣经全书》便提供了扩充的资金。接着又出版了两部神圣演说家的讲稿汇编， 
 

注



 还有著名教士和神学家写的一系列完备版本。然而这位神父引以自豪的却是他的《长老遗训大全》（Cours complet de Protrologie
 ）。这套拉丁文丛书共217卷，从特滔良 
 

注



 到英诺森三世 
 

注



 ，实际上包括了4至12世纪一切作品：共计达3000位作家的作品，都是密密麻麻地分栏印刷的。然而这么巨大的一部汇编如果预定的是一整套，每卷只收五个法郎或美金一元左右。单买一卷要六个法郎。比奇洛觉得对这套丛书的四卷索引只能赞叹不已。他说“这可能是一切出版物中准备得最好的参考材料”。 
 

注



 那套《希腊长老遗训》丛书（其中60卷是拉丁希腊对照本，即附拉丁译文），在比奇洛还活着的时候就都印好了，每卷卖八九个法郎，学者都知道，最后共达166卷之多。简言之，那套拉丁文的共计297567页，希腊文的235724页，总数为533291页，全部是铅印的! 
 

注





比奇洛从神父处得知，他有“一千多位学者”搜集手稿，并准备印书。米尼经常登广告征求现存著作：1859年出价20法郎征求圣法兰西斯名为“论魔鬼的力量”的一封信的下落。为保证印刷准确，首先把全书逐字排好版。然后印出样版进行校对，校样后再通读一遍。然后再通读三遍，纠正历次的修改并补上可能的遗漏。在制版以前再修改一次，在实际印刷以前还要修正一次，“所以校样和订正费的力气和排字差不多”。

在那位深受感动的美国参观者离开将近十年之后，米尼的伟大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注



 接着在1868年大难降临，大火毁灭了蒙特鲁热这个印刷厂，包括卖剩下的许多卷《长老遗训》和贵重的铅版。估计损失在六百方法郎以上！米尼为了恢复自己的事业进行的英勇奋斗被普法战争和巴黎大主教的敌视态度挫败了；这位大主教察觉到这个厂想赢利，最后并停止了米尼的宗教职务。1875年厂子还没有恢复兴旺时他就死了；企业和库存书籍以及版权后来都落到加内·弗雷尔 
 

注



 手里。

作为历史家，米尼的声望只是来自《长老遗训大全》一书。他打算以最新校订的原文本为根据，加上必要的序言和评语。但这部书的规模太大，独创性的研究很难适应，常常只能提供应重印的材料。选材并非经常幸运；只好重印低劣的版本，有时各种异文和注释完全空缺。最初几年这套丛书由学识渊博的柏尼德提会教士J.B.皮特拉 
 

注



 负责审稿。 
 

注



 米尼的巨大功劳是把分散很广、常常只见于手稿或已绝版好多世纪的古本中的那些文献收集起来。在印刷上它也是一项成就，不过在火灾之后重印那些书每页上错排的都太多，读起来令人心烦意乱。对个别原文的校订工作，必须经常参考后出的一些版本。 但是这套书收集的材料异常广泛，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至于查找方便这一优点，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考古学家、神学家、史学家、梵蒂冈图书馆长红衣主教冉巴普提斯特弗朗索瓦·皮特拉（1812—1889年） 
 

注



 是柏尼德提会献给学术界的另一份礼物。他曾在奥顿学习，1836年任教职，后来那五年在该校研究班教修辞学和历史。1842年在索尔斯姆修道院参加了柏尼德提会，当时他受以赞美诗研究闻名的高僧格朗格尔 
 

注



 的指导。次年，皮特拉在巴黎圣泽芒修道院当了神父，他以后的经历使人记起从前的蒙福孔。他当神父时，便把米尼的《长老遗训大全》应当包括的作家列了一张表;但是这个修道院因财政困难解散后，皮特拉只好离开巴黎，在前四卷出版后还解散了他和米尼的合伙（1845年）。随后那几年皮特拉在法国和附近各国的几次游历使他接触到涉及教会早期那几个世纪许多没有出版过的手稿，于是他写了一些东西，很快就出了名。 
 

注



 法国政府希望他把已放下的《高卢基督教》继续写下去，这部巨著的出版一直拖到大革命以前。1852年皮特拉出版了《未刊手稿和稀有残简汇编》（Spicilegium Solesmense
 ）第1卷，在这部书以后，又出版了两部丛书，为学者提供了以从欧洲各大图书馆搜集到的难得的断简残篇和未刊手稿。这部书是卓越的汇编。 
 

注





1858年，教皇庇护九世派皮特拉前往俄罗斯各图书馆，收集关于希腊教会法的材料。他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花的那七个月产生的结果就是他写的论述希腊教会法和赞美诗的那些作品，这是皮特拉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他发现一篇希腊文手稿，上边有用红墨水画的音律符号，据此摸出拜占庭赞美诗的规律。他还证明：过去认为只不过是修辞华丽的散文、不能强行塞进古典音量韵律体系里的东西，实际上是在严格的音节基础上写成的诗句。 
 

注



 教皇指示他监督布道讲习所编写一部希腊教会做礼拜用的祈祷书的新版本。1863年皮特拉被重任为红衣主教，1869年任梵蒂冈图书馆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在教皇利奥十三在位的那些年监督编写了这个图书馆收藏的那些手稿的目录。 
 

注





恩斯特·芮农（1823—1892年） 
 

注



 是法国最优美的散文作家之一，生于布列塔尼半岛上的特勒吉埃。他五岁时父亲去世，17岁的姐姐安丽特管理家务。后来成了著名的奥尔良主教的杜庞路 
 

注



 曾在圣尼古拉·杜·夏东讷学院为这个聪明的孩子请准了一笔奖学金，该院是为最好的家族的子弟提供教育的；他离开这个学院后，又在巴黎圣萨尔匹斯学院伊西预备班待了一个时期。这样看来，芮农这些学习似乎是为了当牧师。但他从来没当过牧师，而是决定过学者生活。他在小学教书期间研究闪语，并于1847年获得为闪语史研究设立的服尔尼奖金。四年以后，政府发现他的天才，派他到意大利去完成一项科研任务。

一部论述《阿威罗伊 
 

注



 和他的主义（1852年）》的著作使他获得博士学位，还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他是一位思想家。他翻译的《约伯记》和《所罗门之歌》证明他够条件在法兰西学院担任希伯来和迦勒底语教授，皇帝本来有意授予他这个职位；但天主教党和皇后仇视这个具有异端倾向的神学院变节学生；所以拿破仑派他去研究腓尼基考古学（1860—1861年）。芮农在这次考察中收集的那些铭文就成了后来他写的《闪语铭文集成》的基础，再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值得羡慕的教授职位了。

泰恩 
 

注



 曾描写过芮农讲第一课的情景。 
 

注



 芮农在雷鸣般的一阵欢呼和嘲笑声中进入教室。20分钟之久，他一句话也不能说，只是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讲的题目是闪族对文明所作贡献。有几段话大胆论述基督教和教皇；把耶稣说成“一位举世无双的人”。他讲的那些课被指控为对和平的扰乱因而终于被禁止了。他拒绝担任另派给他的图书馆长这个职务，于是就靠自己的笔杆子过活了。

1863年芮农出版了他的《耶稣传》，这本书是在他姐姐提议下在叙利亚开始写的。 
 

注



 下笔时除《新约全书》和《约瑟福斯 
 

注



 》外，在学术上没有其他的东西可用，这一点说明他对《圣经》和东方都异常熟悉。一般认为他这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但它有些东西是学术著作所没有的：芮农的诗歌天才抓住了难以捉摸的东方气氛，在写作上这是空前绝后的。他这本书是浪漫主义的传记，而不是教诲。把耶稣看成一个人而不是神，因而遭到教士们雷鸣般的谴责，但群众读了却很愉快。

《耶稣传》是芮农定名为《基督教起源史》 
 

注



 的一套丛书的第1卷，全书合起来描绘了基督教头两个世纪的情况。记述马尔库斯·奥理略 
 

注



 和他的时代的最后那一卷，是所有记述罗马和古典文明梗概的最好的一本书。

普法战争对芮农是一个震动，因为他和泰恩十分赞赏德国学术。从那以后，他写的东西当中有许多就属于文学和语言性质的了。但这位伟大学者在60岁时完成了他的《基督教起源史》之后，就又动笔写三卷本《以色列史》（1887—1894年）了。他以自己一生研究的成果以及在他自己建议下编写的巨著《闪语铭文集成》（由铭文研究院出版，1881年及以后）前几卷里现在已可利用的那些材料为依据，在有生之年写完了这部书。他的《以色列史》是把《旧约全书》理性化了的一部著作，它用环境和犹太人的种族特征解释它的起源。

芮农是法国见闻丰富的学者当中最完美的典型，他把学问和最优美的文笔结合起来。他是一位完美的写作艺术家。泰恩喜欢说，在芮农的作品中他最欣赏的是“谁也看不出它是怎么写成的”。他具有出色的分析和综合能力，但后者可能大于前者；他愉快地运用他所谓“推断和猜测的艺术”。泰恩说，“他有影响（impressions），这个词把他的一切都说明了”，“他是一位没有框框而有诗人风格的康德……一位怀疑论者，他的怀疑主义在什么地方穿了一个洞，他就又用他的神秘主义把它堵上。……在其他一切方面，他是一位纯粹的实证主义者。他只相信自然法则，绝对否认一切超自然的干预。” 
 

注



 在芮农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看来，他对《新约全书》的那些看法是极端过激的，但在今天，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位温和的甚至是保守的“高级的批判家 
 

注



 ”。他只怀疑保罗写给以弗所人泰塔斯和提摩泰的那些信件 
 

注



 是否真实。

近年来法国最伟大的教会史家，路易·度申（1845—1922年） 
 

注



 和芮农一样，也是布列塔尼人。他的主教在神学校里便注意他，看出他有教学前程，因而把他送到罗马法国神学校继续深造两年（1867年）；他年轻时是一位顽强的教皇极权主义者。然而在他进一步学习之后，看来他的前程又不同了;因为他在巴黎古文书学校学习的是文字考证，1872年被派到新成立的罗马学校工作，在这里伟大的考古学者得·洛西 
 

注



 成为他的密友。 
 

注



 著名的《教皇之书的研究》（Étude sur le Liber Pontificalis
 ）便是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他又把原文修改了。

政府后来给他一个职位，但他决定留在教会工作。不过他在保守的巴黎天主教学院教书，心里感到不得其所。他对法国圣徒传的研究（开始是在1885年写的一篇文章，此文戳穿了所谓桑教区是由使徒创立的说法）引起一阵抗议风暴。他的《古代高卢主教实录》（Fastes épiscopaux de l'ancienne Gaule
 ）（1894—1899年，两卷本）驳斥了人们历来珍视的关于南部和普罗旺斯那些圣者的传说。度申的朋友，这个学院的院长，曾一再设法平息风暴——让他请假脱离教学职务。度申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了他的巨著《教皇之书》（Liber Pontificalis
 ）（1886—1889年，两卷）。1895年，度申在法国政府办的罗马学院任教时松了一口气，在这个地方僧侣统治摸不到他了。

度申从校订原文的工作转向建设性的历史写作。 
 

注



 当他的《古代教会史》第1卷（巴黎，1906—1910年，三卷本）出版时，没有哪一位批评家认为自己敌得过他。他这部书“学识渊博，从几十件事里选择一件事的确实可靠，那些光辉的总结，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那些机智的警句”，立刻使它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当他的第3卷写到更熟悉更有把握的领域时，敌对的批评便露面了。这正是现代主义 
 

注



 在教会里已经成了火热的争端课题的时候，这部著作被列为禁书。据说一位朋友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写完他的《历史》第4卷时，他回答道：“岂敢冒昧。”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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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德国巴伐利亚北部。——译者



[20]
 1810—1812年。——译者



[21]
 1818—1831年。——译者



[22]
 德国新教神学家（1815—1874年），游历于近东各地，带回许多手稿，包括《西奈的抄本》（此抄本他校刊于1862年）。——译者



[23]
 德国新教神学家（1799—1867年），著有《神学伦理学》三卷（1845—1848年）。——译者



[24]
 指兰克名著《教皇史》（三卷，1834—1839年）。——译者



[25]
 法国古文书学校建立于1821年，本卷原书第229页。——译者



[26]
 本卷原书第39—40页。——译者



[27]
 阿克顿，《自由史》，第392—393页。



[28]
 《宗教改革，其内部发展和影响》。其他著作：他的学位论文《最初三世纪的圣餐主义》；《异教与犹太教：基督教史入门》（1857年），尼古拉·达内尔的英译本名《基督庙宇法庭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基督教史导言》（伦敦，1862年；第2版，1906年，两卷）；《中世纪关于教皇的虚构故事》（1863年，第2版，斯图加特，1890年），艾尔弗雷德·普卢默译成英文，《中世纪关于教皇的虚构故事》（1872年）；他的剧场演说《教会与教会的》（1860年）；以假名“哲那斯”的名义发表的《教皇与宗教会议》（1869年）；第2版，改名为《教皇统治》，该书马上被译成英文，名为《贾纳斯的书信：教皇与宗教会议》（1870年）；和《基督教和教会的早期历史》（1866年），H.N.奥克斯南译成英文（第4版，伦敦，1906年）。



[29]
 詹生（1585—1638年）为荷兰天主教神学家。他主张圣奥古斯丁的教义与耶稣会的教义相反，创立独立的教派。——译者



[30]
 克吕尼在法国中部的东边，910年这个地方的寺院的僧侣创立改革教会的教团。诺曼征服后传入英国。——译者



[31]
 德国天主教高级教士和教会史学家（1824—1890年）。——译者



[32]
 德国天主教高级教士和教会史学家（1836—1917年），参加1870年的梵蒂冈宗教会议，与德林格尔一道被逐出教门。——译者



[33]
 冯克的文章，见《神学季刊》，第76卷（1894年），重印入《全德传记》，第50卷（1905年），第 109—115页；J.B.扎格米勒的文章，见《天主教百科全书》，第7卷，第191—192页；豪克编《新教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格兰德拉特基尔施，《梵蒂冈宗教会议史》（弗赖堡，1903—1906年，三卷）；第3卷，第31、163、174、559页和索引。



[34]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1840—1907年）。——译者



[35]
 西班牙的高级教士和政治家（1437—1517年），女王伊萨伯拉的忏悔教士。——译者



[36]
 第1版，1855—1874年。第2版，黑费累本人只完成最初五卷（弗赖堡，1874—1879年），其余几卷是克内夫勒尔编的（1886—1890年）。黑费尔本人出版的几卷只叙述到15世纪，后来赫根勒特又增加两卷（1887、1890年），把材料编写到特伦特宗教会议。《宗教会议史》第1版由戈施勒和得拉克译成法文（巴黎，1869—1878年，12卷），伯尼德提派修道士 H.勒克雷尔把修订的德文第2版译成类似的法文本（巴黎，1907—1913年，五卷分订十册）。

黑费累的其他著作：《基督教传入西南德国史》（1837年）；《诸圣徒的功绩》（1839年；第4版，1855年）；《使徒巴纳巴斯的书信》（1840年）；《红衣主教希门尼斯与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教会的成就》（1844年；第2版，1851年），也译成法文和英文；《克里斯托姆传教集》〔译者按：克里斯托姆即圣约翰，345？—407年〕（1845年）和《圣博内文都拉的简短语录》〔译者按：博内文都拉是意大利的经院哲学家，1221—1274年〕（1845；1861年）。



[37]
 在普鲁士的特里尔附近。——译者



[38]
 德国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哲学家（1401—1464年），在哥白尼以前即相信地球环绕太阳旋转的学说。——译者



[39]
 《全德传记》，第50卷（1905年），第228、31页，劳赫特的记载：《天主教百科全书》，第7卷，第262—264页，J.P.基尔施的文章；季尔第的书，第289—320页;〔伦敦〕《都柏林评论》，第81卷（1877年），第308—339页；〔巴黎〕《历史问题评论》，第21卷（1877年），第271页。



[40]
 上卷原书第304页。——译者



[41]
 《君士坦丁堡教长福细阿斯，他的生平、著作和希腊宗教分裂》（雷根斯堡，1867—1869年，三卷）。他以前已经校刊了福细阿斯的《传播神秘教者神圣精神之书》（雷根斯堡，1857年），后来他发表了他那本载有从未刊印过的资料的专著第4卷：《关于福细阿斯及其他有关历史的希腊文文献》。



[42]
 德林格尔的假名。——译者



[43]
 德林格尔的假名。——译者



[44]
 《教皇教训无谬误论》（帕绍，1871年）；《天主教会与基督教国家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与现在的关系》（1872年）。后面这部书也出现了意大利文版（帕维亚，1877年）和英文版（伦敦，1876年；巴尔的摩，1889年）。



[45]
 德国天主教历史家（1854—1928年）。见本卷原书第546—549页。——译者



[46]
 《教皇英诺森三世及其同时代的历史》（1834—1843年，四卷；也有法文译本）；《18世纪最后十年的回顾》（1840年）；《瓦伦斯坦传》（1855年）；《瓦伦斯坦生平最后四年》（1852年）；《费迪南二世的生平及其父母》（未完成，共11卷，1850—1864年）；和那本有用的书，《天主教神学文献命名手册》（第3版，因斯布鲁克，1903—1910年，四卷），这部著作对中世纪神学文献所做工作，正如波特哈斯特对中世纪历史文献所做工作。



[47]
 《东西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从路易之死到康拉德一世统治的终结〔840—918年〕》（弗赖堡，1848年，两卷），这部书是伪伊锡多鲁斯教令研究的里程碑，实际上是兰斯大主教欣克马的传记；《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及其时代》（沙夫豪森，1859—1864年，七卷和索引），这是关于这个伟大的教皇的第一部详细著作。



[48]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教授企图说明其原因，见考斯道夫·阿布编的《德国学术 50年：关于斯密特奥特博士的宴会赠礼》（1930年）。



[49]
 标准的传记是路德维希·帕斯托尔的《约翰尼斯·詹生（1829—1891年）传略》（弗赖堡，1892年）。帕斯托尔又编了他的《书信》（弗赖堡，1920年，两卷）。季尔第的书，第321—351页，有一篇论文，附书目提要。关于一篇严厉的评论，参阅〔柏林〕《普鲁士年鉴》，第53卷（1884年），第529—550页，汉斯·得尔布律克的《历史方法论》。



[50]
 《尼柏隆根之歌》史诗中的英雄。——译者



[51]
 在普鲁士。——译者



[52]
 在比利时。——译者



[53]
 本书上卷原书第195、317页。——译者



[54]
 本卷原书第205—208页。——译者



[55]
 本卷原书第191—192页。——译者



[56]
 德国地理学家（1779—1859年），说明地理对历史的影响。——译者



[57]
 德国历史学家（1795—1863年），特别对德国中世纪史有研究。见本卷原书第202—203页。——译者



[58]
 他完成了他的朋友H.C.科斯腾论述圣路易的著作第2卷1855年；写了一系列讨论尼德兰叛乱的论文和一篇关于科隆历史的中世纪史料的文章；为他的故乡“蒙斯特兰”准备了一卷批判性地编校而成的编年史（1856年）；写了《法国渴望取得莱茵河地区》（1861年），1864年还出版了他对席勒作为一位历史家的批判论文。



[59]
 “当我于1857年9月8日从圣利奥那德教堂回来的时候，我就已下定决心从中世纪结束时开始写我的那部历史。那天我就在有福的圣母保护下形成我的计划，我恳求了圣母的帮助和保佑。”



[60]
 德国政客和艺术评论家（1809—1895年）。——译者



[61]
 1872年俾斯麦通过一系列法律驱逐耶稣会教士，取消天主教徒的特权，是为文化战争。1878—1887年间才逐渐取消反对天主教的法律。——译者



[62]
 指1378年以后有三个教皇同时出现于罗马、阿维尼翁和米兰，至1417年始复归统一，史称大分裂。——译者



[63]
 1308—1378年间教皇移居阿维尼翁，成为法国国王的政治工具，史称“巴比伦的囚禁”。——译者



[64]
 第4卷（叙述1555—1580年）问世的时候，一个非天主教的评论者写道：“许多人对以前诸卷已经试了他们的运气，但是没有多少成功；对于目前这一卷，很可能没有人有这种吃力的冲动了。”引自季尔第的书，第345页。詹生本人准备了两篇长的答辩：《关于我的批评家》和《向我的批评家进一言》。



[65]
 1530年在奥格斯堡举行帝国会议，新教徒呈递新教信条，但被否决。——译者



[66]
 1618年捷克贵族反对天主教迫害，把皇帝的代表掷出窗外，从而引起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译者



[67]
 马丁·格拉布曼，《亨利希·苏索·德尼夫累，对其研究的评价》（美因茨，1905年），季尔第的书，第354—372页，有一篇论文，附简短书目提要。



[68]
 在奥地利西部。——译者



[69]
 在奥地利南部的士的里亚省。——译者



[70]
 德国的神秘主义者（1300？—1366年）。——译者



[71]
 意大利经院哲学家（1225—1274年）。——译者



[72]
 法国民族女英雄（1412—1431），1428—1429年率兵打败英国军队，恢复法国领土，1430年被俘，被英国军队焚死。1456年教皇法庭撤销1431年对她的判决。——译者



[73]
 利奥十三庆祝他就圣职50周年纪念时，负责梵蒂冈档案馆的人就把德尼夫累准备的一部光辉的专题著作《英诺森三世和耳班五世以后教皇模范古文书登记录》（1888年）呈送给他。该书收入教皇档案馆手稿二百年来的历史，并附复制本。



[74]
 德国耶稣会学者（1845—1934年），红衣主教和历史家。——译者



[75]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译者



[76]
 德尼夫累并未被他们的批评动摇；1904年出版的第2版事实上没有什么更改。参考他的反驳，《路德在理性主义和基督教光辉中的地位：向A.哈那克和R.泽贝克讲清原则》。他评论路德的著作第2部分出现于1905年，神父阿尔柏特·魏斯于1906年和1908年根据德尼夫累的手稿发表了其余部分。



[77]
 德尼夫累熟悉神秘主义者，这使他能够指出路德并不总是正确地理解或引用他们的话。他指出，路德对天主教义的知识是不够的，对于他经常指责的经院哲学知道得很少。他发现路德的观点前后矛盾，时常改变；他宣称，路德说他记得自己早期的事，即他到罗马的情况，这是不可信的。最重要的是，德尼夫累批评新教教义史家，说没有比路德的传记作者和新教神学家更不理解路德的了。



[78]
 参阅他的自传，见西格弗里德·斯泰因堡编，《现代自我描述的史学》（莱比锡，1926年，两卷）；并比较〔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6卷（1932年），第510—515页和第145卷，第550—563页W.格茨对它的“隐瞒”的攻击；季尔第的书，第375—415页附书目提要；爱弥略·雷在《新选集》杂志第340卷（1928年）第96—102页上发表的文章;L.约翰斯顿，“论述中世纪教皇统治的历史家”，见《天主教大学学报》，第9卷，第347—368页；〔伦敦〕《英国历史评论》，第25卷，第571页；G.L.伯尔的文章，见〔纽约〕《美国历史评论》，第1卷（1895—1896年），第526—529页；第12卷（1906—1907年），第361—362页；第13卷（1907—1908年），第635—636页；第15卷（1909—1910年），第847—849页；第19卷（1913—1914年），第168页；第27卷（1921—1922年），第112—115页；第30卷（1924—1925年），第134—136页；第31卷（1925—1926年），第852页；第33卷（1927—1928年）,第181—182页；第34卷（1928—1929年），第113—114页；〔伦敦〕《都柏林评论》，第111卷（1892年），第1—30页；《历史季刊》，第1卷（1896年），第126—142页；第10卷（1907年）437—442页；第11卷（1908年），第565—569页；〔伦敦〕《教会季刊》，第35卷（1892年），第342—366页。



[79]
 另一部著作是J.费夏尔的《意大利》，1811—1815年出版于法兰克福。



[80]
 关于他和帕斯托尔的关系，可参考〔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5卷（1931年），第550页以下；帕斯托尔的儿子的回答，见同一杂志，第146卷（1932年），第510—515页。



[81]
 1878—1903年在职。——译者



[82]
 爱弥略·雷，第97页。



[83]
 1870年9月意大利军队进入教皇辖地，占领罗马，教皇被剥夺世俗政权。——译者



[84]
 “要尽最大努力消除掉一切虚假不实之词和并非来自事实的材料，在最初写作时必须记住，‘历史的首要法则是不得写进不真实的事情，不可容忍可疑之点，不可容忍近似之言。’……再者，在博学的著作中还须能以健全的真实性而不是幼稚的轻率之论作出例证，并提高史学本身的必要评论。”全文见《天主教寺院法档案》，第50卷，第428页以下；也参阅〔伦敦〕《都柏林评论》，第93卷（1883年），第413—419、417页。



[85]
 在奥地利西部。——译者



[86]
 帕斯托尔的遗孀把藏有她丈夫的半身雕像、奖章和全部著作、日记和文件的一个木柜献给教皇庇护十一。内有他自己的著作46卷，约200篇单篇论文，和他校阅的詹生和其他作家的著作22卷。除了这些印成书的著作外，他在因斯布鲁克大学那些年里写的14套讲稿，从中世纪初讲到1880年，尤其是关于19世纪的那些特别丰富。比较格茨在〔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5卷（1931年）第550页以下发表的文章。



[87]
 帕斯托尔不但依靠教皇的档案，还搜寻了许多其他手稿储藏所，在罗马的科洛纳、里西和加塔尼家族的档案以及德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的收藏。单单为了准备第5、6两卷，他就使用了数以百计的文件，此外还访问了80个图书馆并查阅了六百多部印好的书。



[88]
 1492—1503年在职，有许多情妇，生子女甚多。因贿赂取得教皇职位。建立检查书籍出版的制度。——译者



[89]
 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印在第3卷前面，该卷是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教皇朱里阿斯二世的。帕斯托尔不得不作但颇感痛苦的揭露，他说：“我已经说出了一切，但这好像一个儿子不得不揭露他亲爱的母亲的过失那样地说出来的。”



[90]
 见爱弥略·雷的书，第102页。



[91]
 〔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45卷（1931年），第550页以下，格茨也提到一些同样严厉的天主教批评家。他们责难帕斯托尔，说他的著作是受了耶稣会员的影响，是把教廷会议和教廷说的话当作历史实况了。帕斯托尔把他在梵蒂冈的发现估价过高，这是看得出来的：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他和斯尼茨勒关于萨服那洛拉的争论。



[92]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和政治家（1768—1848年）。——译者



[93]
 最好的记载是查理·布塔尔的《拉梅内的生平和信条》（巴黎，1905—1913年，三卷）。伍德沃德的书中有一章很好的文章，论拉梅内和他与教皇格雷戈里十六的关系。



[94]
 法国多明我会僧侣（1802—1861年）。——译者



[95]
 法国历史家（1789—1856年），著有《英国天主教通史》（1842—1849年）。——译者



[96]
 法国作家（1813—1883年），著有《宗教世界》、《教皇与外交》等书。——译者



[97]
 圣伯甫，《星期一闲谈》（1853—1858年，十卷），第1卷；利昂·戈蒂埃，《文艺肖像》（巴黎，1868年），见〔爱丁堡〕《北不列颠评论》，第48卷（1868年），第163—195页，第35卷（1861年），第31—60页；《爱丁堡评论》，第114卷（1861年），第318—347页，第127卷（1868年），第397—432页；〔伦敦〕《不列颠季刊》，第48卷（1868年），第201—240页，第18卷（1853年），第170—187页；〔伦敦〕《都柏林评论》，第72卷（1868年），第1—44页，第122卷（1900年），第 102—120页，第49卷（1861年），第434—457页;〔伦敦〕 《夫累则杂志》，第87卷（1873年），第180—189页，第53卷（1856年），第563—583页；〔伦敦〕《评论季刊》，第98卷（1856年），第534—572页，第134卷（1873年），第415—456页。



[98]
 匈牙利国王安德鲁二世之女（1207—1231年），嫁给屠麟吉亚伯爵路易。——译者



[99]
 《西方僧侣，从圣白努瓦到圣伯尔拿》（巴黎，1860—1867年，四卷；第1次完整的修订本，1863—1878年，七卷），译为英语（1861—1879年，七卷）。其全集于1860—1868年出版于巴黎，九卷。



[100]
 E.安贝尔夫人的《弗雷德里克·奥扎农传》（巴黎，1880年）；C.A.奥扎农（一位弟兄）《弗雷德里克·奥扎农传》（第3版，巴黎，1889年）；凯思林·奥马拉，《F.奥扎农的生平和著作》（伦敦，1879年），〔伦敦〕《都柏林评论》，第80卷（1877年），第304—324页上有评论；也参阅该杂志，第154卷（1914年），第33—50页；H.H.布兰的文章，见《天主教世界》，第78卷（1903年），第299—309；W.R.基钦，《F.奥扎农一百周年纪念》，见同上杂志，第97卷（1913年），第758—768页；《美国天主教季刊》，第38卷，第151—174页。



[101]
 法国天主教教士（1581—1660年），以组织慈善事业著名。1833年奥扎农等人组织的这个慈善社，其活动范围遍于欧美。——译者



[102]
 其会员人数增加很快；一年以内即达100人，20年后，其创始人死时，已近两千人。在传播教皇极权主义思想方面，这个慈善社证明是一个有效的武器。——译者



[103]
 法国历史家和学者（1772—1844年）。——译者



[104]
 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两位司法大臣：维鲁兰姆男爵培根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圣托马斯》（巴黎，1836年）；《但丁和13世纪天主教哲学》（巴黎，1839年，第2版扩大本，1845年）；《德国研究》（1847—1849年，两卷）；《8至12世纪意大利历史未刊文献》（1850年），这是一部有价值的、稀有的文献资料集； 《13世纪意大利的圣方济会诗人》（巴黎，1852年）。



[105]
 约翰·比奇洛，《积极的一生的回顾》（伦敦和纽约，1910—1913年，五卷），第4卷，第1—6页；佩耳·得·拉布里奥，《拉丁基督教的历史和文字》，赫伯特·威尔逊译自法文（伦敦和纽约，1924年），第33—36页；比较《古代文学与基督教考古学通报》，第3卷（1910年），第203页以下；H.丰·胡尔特，《天主教会神学的最新文献目录》，第5卷（因斯布鲁克，1911年），第1605栏以下；J.P.基尔施在《天主教百科全书》，第10卷，第290—291页上发表的论米尼的文章；〔伦敦〕《评论季刊》，第113卷，第378页；马修·阿诺德的《批判论文集》中有一章讨论异教和中世纪宗教情绪。



[106]
 美国作家和外交家（1817—1911年），1865—1866年为美国驻法公使，著有《富兰克林传》（1874年）等书。——译者



[107]
 《神圣演说家完整世界汇编》（102卷，分为两辑，1844—1860年）。第1辑是教会第一等和第二等重要布道演说家的全部演说词，共四开本，67卷，售价相当于比奇洛时代的67镑!第2辑是第二等重要布道演说家大部分布道讲稿选印，依年代顺序排列，表示法国传道事业的兴起、衰落和复兴。第2辑共33卷，售价约33镑。比奇洛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买卖——因为这套书包括1789年以来最好的传道士，法国、萨伏伊和比利时主教和大主教杰出的主教区演说词，23位还活着的最伟大的牧师的传道演说词以及历史上所有伟大传教导师的演说选集。



[108]
 迦太基拉丁教会作家（160？—230年），信奉蒙塔那斯派教义，退出正教，著书为基督教辩护，反对对基督教的迫害。——译者



[109]
 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职），主张教皇权力高于皇帝，发动第四次十字军（1202—1204年）。——译者



[110]
 关于各种题目，有231个个别的和完整的索引，“按字母排列的、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按统计排列的、综合的、分析的、类似的”等等，其中有两种很有价值：（1）一张表列出每位神父对每节所写的东西的索引；（2）另一张表列出每位作家对《圣经》逐节所作全部注释。根据第218卷的序言，材料汇集好了之后，这231张表雇用了50个人，工作了十年；这项工作，如果一个人作，估计需要1800年，每本书按15天计算，或者这五万卷书每卷按231张表计算。



[111]
 《希腊长老遗训》或为印成希腊语和拉丁语对照，或只印成拉丁译文。前者共166卷，1857—1866年；拉丁译本为81卷，1856—1861年。希腊语的那套书，没有准备索引，但希腊人D.斯科拉里阿斯，加了一个作家和题目表（雅典，1879年），并开始作一个完整的内容表（雅典，1883年），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两套《长老遗训》在英国博物馆的目录中都充分作了分析。



[112]
 除印刷车间外，还有制造宗教物件如图画、雕像和风琴的车间。



[113]
 法国著名的出版家。——译者



[114]
 法国天主教教士（1812—1889年），曾任红衣主教。——译者



[115]
 比较高僧卡布罗尔的《红衣主教皮特拉的历史》（巴黎，1893年），第108页。



[116]
 前注所引卡布罗尔的著作也由比尔译成德文，见《柏尼德提会和昔妥教团的研究和知识》，第28—30卷（布鲁恩，1907—1909年）；A .巴坦狄尔，《红衣主教冉·巴普提斯 特 ·皮特拉，波尔图主教、圣罗马教会图书馆馆长》（巴黎，1893和1896年）；高僧卡布罗尔，“红衣主教皮特拉，他的工作和发现”，见《天主教科学》，1889年，译文也见于《灯》（1899年）；〔伦敦〕《都柏林评论》，第98卷（1866年），第340—358页；迈克尔·奥特的文章，见《天主教百科全书》，第12卷（1911年），第119—120页；一篇有价值的论文，见〔伦敦〕《教会季刊》，第6卷（1878年），第533页以下；《法国教会柏尼德提派书目提要》（巴黎，1906年），第120—131页。



[117]
 法国柏尼德提僧侣（1805—1875年）。——译者



[118]
 《奥顿主教和殉教者圣莱热和7世纪法国教会的历史》（巴黎，1846年），外表上是根据7世纪的一个传说，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墨洛温王朝时代的专著：《天主教荷兰。圣徒行传汇编研究》，玻兰达斯派耶稣会员编。



[119]
 《未刊手稿和稀有残简汇编》（1852—1860，5卷）之后，接着出版了《用未刊手稿和稀有残简汇编而成的圣徒言行录》（1876—1891年，8卷）和《用未刊手稿和稀有残简汇编而成的圣徒言行录新编》（1885—1888年，两卷）。未刊手稿，第1卷包括5世纪以前希腊、东方和拉丁作家未刊片段；第2、3卷提供基督教教义的许多材料；第4卷专门记载非洲和拜占庭教会作家，等等。皮特拉的《神圣文选》包括一些尼西亚宗教会议以前文献的重要贡献；但是能干的评论家卢夫斯所说的是真实的：“不管题目怎样，大部分不是新的；新的中间，比较有趣的是靠不住的，而比较靠得住的又是没有趣味的。”



[120]
 一位评论员说：“有趣的是，拜占庭的赞美诗的作者绝大部分是9世纪左右高尚地反对拜占庭最后一批异教徒的人亦即反对圣像崇拜的人。韵律的音节体系和教义很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其韵律极其严紧而准确，以致增减一个字或一个音节，那些最单纯的虔诚的信徒们都能觉察。实际上再也没有民间流行的异教了。”〔伦敦〕《都柏林评论》，第98卷（1886年），第345页。



[121]
 《天主教百科全书》中有皮特拉著作简表。除了这些已经提到的以外，主要的还有：《希腊教会的圣歌制作法》（1867年），《希腊教会的宗教法规和法规汇编》（巴黎，1858年）；《希腊寺院法的历史和资料汇编》（罗马，1864—1868年，两卷）；Trinodion katanacticon（罗马，1879年）。



[122]
 弗朗西斯·埃斯庇纳西，《恩斯特·芮农传》（伦敦，1895年）；格兰特·达夫《回忆恩斯特·芮农》（伦敦，1893年）；《詹姆士·达姆斯特泰尔论文选集》，H.B.贾斯特罗译自法语（波士顿和纽约，1895年）；迦柏列·摩诺《历史大师》（1894年）；圣伯夫，《星期一闲谈》（巴黎，1867—1884年，13卷），第2卷，第282—421页，第6卷，第1—23页；《爱丁堡评论》，第119卷（1864年），第574—604页，第131卷（1870年），第470—502页，第140卷（1874年），第485—515页；《都柏林评论》，第54卷（1864年），第386—419页；〔伦敦〕《评论季刊》，第203卷（1905年），第360—364页；《北不列颠评论》，第40卷（1864年），第184—209页；第48卷（1863年），第63—85页；《半月刊评论》，第5卷（1866年），第513—536页，第28卷（1877年），第485—509页，第33卷（1880年），第625—643页，最后一篇是圣斯伯里写的。这只是很多文献的一部分。



[123]
 法国天主教高级教士兼政治领袖（1802—1878年），1849年为奥尔良主教，1876年当选为终身参议员。——译者



[124]
 阿威罗伊（1126—1198），最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之一，他将伊斯兰的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融合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译者



[125]
 本书原书第447—452页。——译者



[126]
 《H.泰恩的生平和书信》，R.L.得丰喜尔夫人译（伦敦，1902—1908年，三卷），第2卷，第190—191页。



[127]
 参阅卷首他把书贡献给她的灵魂的信。在他们重新上船回法国前，昂里埃特已经去世了。



[128]
 上卷原书第105—107页。——译者



[129]
 巴黎（1863—1883年）的其他著作是《众使徒》（1866年）；《圣保罗》（1869年）；《伪基督》（1878年）；《福音书与基督教第二代》（1877年）；《基督教会》（1879年）；《马克·奥雷尔与古代世界的终结》（1882年）。



[130]
 罗马皇帝（161—180年），用希腊文著《默思录》。——译者



[131]
 《H.泰恩的生平和书信》第203—204页。



[132]
 “高级批评家”（higher critic），指对《圣经》内容的批判；低级批判家指对文字的校刊者。——译者



[133]
 即《新约》中的《以弗所书》、《提摩泰前书》、《提摩泰后书》和《提多书》。——译者



[134]
 克劳德·达布罗维尔，《度申先生》（巴黎，1911年）；Ch.吉涅贝尔，“度申先生”〔巴黎〕《历史评论》，第141卷（1922年）第307—314页；巴蒂福尔，“路易·度申，他的生平和工作”，见《神学研究杂志》，第24卷，第253页以下;〔伦敦〕《评论季刊》，第221卷（1914年），第15—26页；〔伦敦〕《都柏林评论》，第144卷（1909年），第132—143页；死者传略，见《天主教历史评论》，第2卷（1922年），第214—216页。



[135]
 意大利考古学家（1822—1894年）。——译者



[136]
 他们合作为《圣徒行传》校订教团隐士殉教者传记。得·洛西十分尊重度申的判断，因此他后来说：“我无论写什么东西，没有不问问自己，度申会认为它如何。”



[137]
 他的《基督教崇拜的起源》（1889年）是把19世纪礼拜仪式的通俗化的一个成功的尝试。M.L.麦克卢尔从法语第 3版译成英文，书名为《基督教崇拜：其起源及演变，直至查理曼时代的拉丁礼拜仪式》（伦敦，1903年）。



[138]
 即根据现代科学思想重新检讨教义的主张。——译者



[139]
 度申死后，H.康坦根据他几乎完成了的手稿，写了一卷补篇，《6世纪的教会》（巴黎，1926年）。其早期诸卷都译成英语，名为《基督教教会早期史》（纽约，1904—1924年，三卷）。



第六十章 新教史家



19世纪新教史学的新觉醒是在三种运动影响下在德国开始的。第一个运动是宗教性的，是对理性主义的强烈反应产生的。在18世纪严峻的正统观念或冷漠的知识至上论看来，虔信派 
 

注



 反对的是一种强烈的感情热潮。第二个影响是浪漫主义。对过去，特别是对中世纪的一种新的评价也意味着对教会史更大的同情和新的了解。最后一个影响是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等深刻地影响了这种新的神学思想。

新教史学的复兴可说是从格丁根大学教授和内安德的老师戈特利布·雅各布·普朗克（1751—1833年） 
 

注



 开始的。他讲课和写作的内容都是教会史、神学方法和教义史。 
 

注



 他宣称教义必须以一种批判的注释为根据；研究的自由是重要的，对别人必须宽容。普朗克的《教师理想》作为抛开党派偏见记述宗教改革并把路德主义的兴起当作一种神学体系进行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是划时代的东西。他大量地、批判地使用原始材料，对自己的论题比他的朋友斯匹特累公正得多。

公正无偏这个号召得到约翰·卡尔·路德维希·基则勒（1793—1854年） 
 

注



 的支持。基则勒曾在哈雷大学受教育，1813年放下教师职业，拿起武器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这几年的激动过去之后，他首先在波恩（1819年），后来在格丁根（1831年）晋升为神学教授。他那部巨大的教会史教程 
 

注



 弹出一种新调调。他写这部书的原则是让材料自己说话。简洁的本文勾画出主要部分的轮廓，那些非常充实的注释则提供证据。在基则勒巧妙的手笔下，这部著作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料摘要的镶嵌细工。他的方法确实可以追溯到提埃蒙 
 

注



 和谟斯亥谟 
 

注



 。基则勒的功绩在于把历史的原材料介绍给他那一代人，但他非常不愿意显露头角，也未免过分一些，以致德林格尔 
 

注



 把他称为牛皮似的缺乏想象力的历史家。

真正给德国新教史学以生命和精神的人是柏林一位犹太人奥古斯特·内安德（1789—1850年） 
 

注



 。他原来名大卫·孟德尔，从他的母系看，他和哲学家孟德尔逊 
 

注



 是远亲。在汉堡高级中学时，这个早熟青年被柏拉图的理想主义迷住了。在施莱尔马赫 
 

注



 的《宗教论》诱导下他接受了基督教洗礼（1806年），这时他采用了奥古斯特·内安德这个名字，进哈雷大学研究法律，后来又改学神学。战时情况迫使他进了格丁根大学，内安德在该校追随普朗克，并决定把终生献给教会史。在当了一段短时期的不愉快的牧师之后，他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学位。在他论述皇帝朱里安 
 

注



 的那篇文章出版以后，他的天才引起全国注意； 
 

注



 他应聘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和施莱尔马赫、马海内克 
 

注



 、得·维特 
 

注



 一起教神学，于是他就成了德国最有声望的神学系里最年轻的一位教师。

内安德在38年之久的时期里一直是德国青年的导师。他的身体从来不好，常常生病。在他一生的最后那三年，他的眼睛简直都瞎了。但他不停地辛勤工作，他那渊博的学识，广泛的同情和可亲的人品使他很受学生爱戴。他兼学者、浪漫主义者和虔信者于一身，但虔信总是他一生的主调。他认识到历史不但必须记述事实，而且还要解释它们发生的原因。他认为联结全部历史的力量是基督教生活。实际上，基督就是柏拉图思想以一系列人们传记的形式一再体现自己的东西。这样解释历史的时候，内安德就看不见作为一种制度的教会了。他最擅长的是写个别教士的专论，但对贯穿许多世纪的不属于个别人物的巨大力量的浪潮就缺乏认识了。在那些理性主义者对宗教史枯燥无味地论述之后，内安德给了它一种新精神。他的影响巨大无比。 
 

注





卡尔·奥古斯特·丰·哈则（1800—1890年） 
 

注



 比内安德多活了40年，头脑更为锐敏，但他写传记的天才也不过尔尔。他并不是没完没了地理想化，而是力求准确而真实地记述人物的特征。他的教会史教程值得一提，因为这部书的缩写技巧表明作者是一位大师，而且还写进一些新的章节，如论宗教对比或论艺术与基督教的关系等章节。在哈则劳碌的一生最后几年，他以自己讲的课程为基础，编了一部详细的宗教史，但生前只完成前四卷。 
 

注





批判方法的真正进展是随着30年代F.C.鲍尔领导的蒂宾根学派的兴起到来的。鲍尔及其追随者最先尝试严格地按照历史方法撰写基督教的起源。兰克在他的《教皇史》（1834—1836年）一书中为教会作家树立了客观地写历史的榜样，后来又写了一部《宗教改革时期史》（1839—1847年）。兰克的方法的基础是对史料进行批判审查（而兰克又是以沃尔夫和尼布尔的语言学的方法为依据的），现在蒂宾根学派正是打算用兰克的方法钻研他们的课题。虽然他们都是神学家，但他们提出要以和世俗作家同样的方式解释历史。 
 

注





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1792—1860年） 
 

注



 是符腾堡一位牧师的儿子，当他在布劳博伊伦神学校和蒂宾根大学读书时（1809—1814年），研究的是哲学和神学，那时他很踏实，还有些缄默，看不出有什么苗头会一鸣惊人。费希特和谢林当时的名声正在最响亮的时候，而鲍尔却悄悄地去听本格尔的课，本格尔的神学知识和虔诚的信仰使老蒂宾根学派名声极高。他回到布劳博伊伦当讲师，并对早期基督教和当时的异教和犹太思想的关系发生兴趣。他第一部重要著作《象征主义与神话》（3卷，斯图加特，1824—1825年）不仅有施莱尔马赫的特色，还有这样一句重要的话：“依我看，如果没有哲学，历史似乎就既聋又哑了。”这本书给他的报酬就是蒂宾根大学聘请他到改组后的教师队伍中当教授，因为本格尔业已去世。鲍尔吸引和启发学生的本领使他很快就没有对手了。

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在波斯摩尼教教义和诺斯替教教义 
 

注



 方面的研究，使他离开施莱尔马赫，更接近黑格尔了。他仿照黑格尔辩证法里的“反”过程 
 

注



 ，把发展的概念用在教义上，从而使他成了近代教义史（Dogmengeschichte）的鼻祖。这是教会史学上重要的一步。旧的违反历史的对教条的概念认为，教条是基督教《圣经》宣布的已充分成长起来的教义。尽管可能仅仅是含蓄地说出的。鲍尔领先承认各种教条只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集结、发展和互相移植的那些观点；并承认它们反映的是任何一个特定的世纪中教会各派的思想和命运。鲍尔论述各种教义的历史的那些著作，说明他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和纵贯许多世纪追溯思想根源和学术运动的本领。 
 

注





在接触到《新约全书》那些文章时，为求得首尾一致，鲍尔不得不使用他曾在其他史料上使用过的同样的批判方法。 
 

注



 据他自己介绍的情况说，他在编写论述保罗写给科林斯人的那些信件的讲稿的过程中，破题儿第一遭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历史批判研究的新远景。他开始写的是科林斯会议上各个派别，他发现了分裂、分歧的倾向和《新约全书》内容上那许多有争议的东西。他觉得，这些争吵可能有助于确定文献的时代，并反映出它的内容和目的。他认为，在早期教会中，在彼得那些犹太追随者和支持保罗宣布的非犹太人可以自由的主张的那些人之间有一次分裂。鲍尔按照黑格尔的正、反、合公式分析，说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使徒时代必然是最激烈的，只有时间和为了保全自己才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和统一。他论证说，这次和解是一直到好几个世代之后才出现的。由于《新约全书》的每一部书都是为当时的人写的，较早写的那些必曾透露这类党争情绪或倾向。反过来说，任何一部表现和解或对有争议的事情保持沉默的书事实上必然是后来才出的。《以弗所人书》强调联合的教会，因而必然是使徒时代以后的作品，绝不是保罗本人写的！

把《使徒书》中那些书信解剖、分类的工作进行得缓慢而谨慎。1836年保尔从《罗马人书》开始；在他1845年写的那篇关于保罗的专论中，他相信自己能宣告这位使徒只写了那四封长信（《迦拉太书》、《科林斯人前后两书》和《罗马人书》，最后两章除外）。他明确宣布，《使徒行传》是使徒时代以后写的。各福音书本身也依次装进同样的熔炉考验，不过，鲍尔下了十年深思熟虑的工夫才把他的追随者引到这一步。1844年，他把自己的炮口对准第四福音书 
 

注



 ，1847年便向全部《福音书》开炮。当头一阵排炮打过后，浓烟飘走之时，看来造成的损坏不像预期的那么大。然而景象业已改观，气氛和意义也不同了。《福音书》编写的传统次序仍未变，但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放大了，和较早的《对观福音书》 
 

注



 （《马太》、《马可》、《路加》）对比起来，《约翰福音》被指定为2世纪诺斯替时期的作品，因为它有明显的和解动机。

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差不多都是鲍尔单独进行的，但现在他已获得弟子们强有力支持，其中包括库斯特林、策勒 
 

注



 （鲍尔的女婿）、施怀格勒 
 

注



 、魏次塞克尔 
 

注



 、喜尔根费尔德，有时还有立特士尔 
 

注



 。特别是施怀格勒，他撰写了评论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文献的一些透辟的文章。蒂宾根集团的胜利遭到1848年以后历届反动政府的仇视，因而受到一些损失，这几届政府甚至认为神学上的自由主义也是可疑的。 
 

注



 但鲍尔转到建设性工作方面，这是仍然等待着他的，这项工作就是根据精选的材料撰写基督教会创始时期的发展史。他晚年提出的那些解答并不成功，但他的功绩并不因此减少。这些解答最大的弱点是他背上黑格尔哲学的包袱。正如天主教学者德林格尔 
 

注



 明确指出的那样，在最初阶段证明是有启发性的想法，后来却变成不可靠的指南了。就这样，作为一种“倾向性的批判”的蒂宾根学派随着它的建立人的去世（1860年）而消灭了。

尽管如此，还必须承认蒂宾根学派运用他们的基本思想始终如一，而且十分谨慎，这还是很少见的。黑格尔论发展的思想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基督教创始以前便已存在的那些宗教因素；比较宗教〔拿各种宗教作比较〕作为一种新的迷人的研究领域兴起了。批判的调子保存了下来，结果反而把鲍尔最自豪的那些发现都毁灭了；保罗学说和彼得学说之间的对抗缓和了;文学和语言学分析以及词汇和音律的研究取代了对流露出某种“倾向”的词句的探索。但是一切历史文献都服从同一标准这个原则仍然牢不可破，从未动摇。甚至保守的学者也照这样办。提申多尔夫 
 

注



 和格雷戈里 
 

注



 、鄂斯加·丰·革布哈特和本哈德·韦斯 
 

注



 ，内斯特累和丰·佐登（以及英国的韦斯科特 
 

注



 和霍特 
 

注



 ）等人把语言学创造的最好的原文校勘方法用来修复《新约》所有各类手稿。狄奥多·察恩 
 

注



 把自己强大的头脑和漫长一生的钻研全部贡献出来，研究《圣经》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并以最早那批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为基础进行注释。部克斯托夫曾坚持说，甚至希伯来文《旧约全书》的马索雷特断句法也是“在圣灵感动下”产生的。他还说，本格尔不敢出版希腊文《新约全书》的修订本。从那以后，对《圣经》各篇文章的调查研究已经走得很远了。

上世纪70年代来自奥布勒塞特·本杰明·里切尔（1822—1889） 
 

注



 的一种新影响逐步发展起来。他在波恩大学和哈雷大学读书时，就已朝着批判和思辨的方向发展，使他父亲（波美拉尼亚一位保守的主教）感到头痛。他对黑格尔哲学很感兴趣，在获得博士学位（1843年）后，就参加了以鲍尔为中心的蒂宾根学派。但里切尔的头脑能独立思考，在按照蒂宾根学派的方式写了几部书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自己那些论点了。 
 

注



 到1857年他已明确地和鲍尔以及他那个小圈子决裂，并激烈地大胆地要推翻他们那些假说。在格丁根大学当教授后，他扩大了对教义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释罪”和“顺从”这些特别属于新教教义的东西。80年代初在正处在成长和震荡中的德意志帝国里，里切尔就已成为神学界一位著名人物了。他拒绝斯特拉斯堡和柏林等大学的多次聘请。他在德国神学方面的重要性在于他保持着批判方法，但已把它引向新的途径。很多人认为蒂宾根的影响纯粹是破坏性的。里切尔避免哲学，并把自己的新教理论体系建立在为数不多但强有力的观点上。他自命为路德和施莱尔马赫的继承者。

人们常说的里切尔学派从来就不是一个有紧密组织的团体；这群人里各种倾向都有表现。里切尔主义既不屈从哲学，也不乞求正统的认可，而是谋求建立一种可以在宗教和近代科学之间站得住的立脚点。他大力支持宗教史学派。《圣经》的一切特殊神圣灵感学说统统被抛弃，强调宗教的伦理和经验的性质。18世纪认为基督教纯粹是由教义构成的体系，人们可以当作外衣随时穿上或脱下的一种人生哲学。与此对比,19世纪末这些历史家开始把基督教看作巨大的人类社会的有机的宗教生活，许多运动也包括在内，但永不停止地重新调配它的材料，以适应不断改变的需要和不同的环境。这样，宗教就从固定信条和最后公式的拘束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气氛中，朱理亚·韦尔豪曾 
 

注



 重新撰写了犹太教的历史，研究《旧约全书》的学者们也运用鲍尔的方法分析《摩西五经》 
 

注



 。走极端的人还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基督教本身，并公开宣称他们从基督教中看到来自其他宗教（如希腊诸神秘教）的不同信仰的结合形式，而这种已结合起来的东西也会变，也会被其他东西取代。特勒耳奇强调教会的社会职能。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文化战争”使德国教会痛切感到这些历史难题。

1876年《教会史杂志》创刊，长期以来都是由赫尔曼·罗伊特（1817—1889年） 
 

注



 当主编。他是布雷斯劳、格赖夫斯瓦尔德和格丁根等大学的教授（1876年以后），在里切尔死后不久也去世了。19世纪上半叶那些伟大的教会史家去世后，罗伊特便成为居领导地位的一位新教学者。他那严格的方法在数十年间一直胜过他那些同事，只这一点就把他提高到内安德所有弟子以上。罗伊特觉得教会史家忽视了教会的政治方面，以及在世俗事务上的地位和影响，他满不在乎内安德为这个学科所规定的严格界限。他的《亚历山大三世传》在长期间断之后，重新使教会作家获得世俗历史家的尊重; 兰克提到这部书时说，人们一点也看不出它是一位教会史家写的。 
 

注





新教德国的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学者是阿道夫·丰·哈那克（1851—1930年）。 
 

注



 他属里切尔学派。他写历史的技巧质量不亚于当时德国任何世俗史家。他的确可以和最伟大的世俗史家匹敌，这个事实意味着19世纪给新教史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哈那克曾描绘他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人说，“一个是东普鲁士的中产阶级，一个是威斯特伐利亚一位农民的儿子，一个是利沃尼亚的资产阶级，一个是那个地方的贵族妇女”。他生于多尔巴特 
 

注



 ，在当地那所大学和自己的波罗的海亲戚们一起读书；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各个社会等级最广泛的同情。他讲俄语就像讲第二故乡的话。

哈那克本人的才干，再加上国王的教师和顾问汉斯·德尔布吕克 
 

注



 是他的姻兄弟这个情况，使这个年轻人很早就能够和许多伟大思想家如蒙森（他后来和蒙森的女儿结婚）、狄尔泰 
 

注



 、维拉慕维茨默伦多尔夫 
 

注



 等人来往。他首先在莱比锡大学当教会史聘任讲师，以此开始了他的学术事业（1874年）；不久后，出了一部早耶稣教诸神父文集（是和丰·革布哈、狄奥多·察恩等合编的），这是一部很可靠的原文校勘，他因此在全国闻名。在一连串胜利中，他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先在吉森大学（1879年），又到马尔堡大学（1886年），最后留在柏林大学（188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是德意志帝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对公共事务极为关心，并对国家教育计划有影响。在战后德意志共和国那些不幸的岁月里，哈那克成了德国学术界一个联络点，他忠实地帮助研究和出版事业的恢复。 
 

注





哈那克写的东西，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始终如一的质量上，都是惊人的。他写的那些足以使他增光的书籍和论文的篇名不下1800个，这一成就使人们想拿他和蒙森、利奥波尔德·德利尔二人比高低。任何详细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哈那克是一位无懈可击的学者，是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以前那个时期基督教史一位崇高的权威，不但如此，他的文笔也是通俗而流畅的。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目标是：以历史批判研究为基础，在基督教会和近代文化之间建立和解。哈那克的方法和世俗史家相同，当然他的研究结果是不会使正统神学家高兴的。他在《教义史教程》（1886年以后）一书中，把早期基督教义解释成强加在原始福音书上的希腊观点；这些教义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竭力把基督教传统塞进希腊哲学的框子里以便为这个传统辩护。研究较早这些世纪的人谁都不如他敏锐而透彻。哈那克最伟大的历史著作是《基督教的扩展》（1902年）。批评这部书的人都反对他所说犹太教逐渐希腊化这个观点，但必须承认，作者穿过那些零乱事件构成的帷幕，进入后台看到构成文化史纬线的那些纠缠一起难解难分但却是牢固有力的丝线。人们无论读他的著作哪一段，都可看到新教史学已达到客观的态度， 
 

注



 完备的方法，并接受了科学著作要求的条件。哈那克以实例证明了自己关于教会史和世俗史是二而一的论点。 
 

注





然而早期教会并不是新教学者钻研的唯一领域。兰克和济伯尔早已在德国民族那些成就绕成的线团里抓住了宗教改革。随着帝国的建立，对16世纪德国这位伟大英雄路德的研究狂热地向前推进。他的著作和书信的一些有价值的版本已开始出版，但这些版本实际上都被正在一本本问世的带批判性的魏玛版本取代了。鲍尔过去的一个学生和门徒朱理亚·狄奥多·库斯特林（1826—1902年） 
 

注



 写的路德传树立了一种新的模式，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里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典范。这部有见识的书是根据辛勤搜集的原始材料，怀着对这位改革家一贯衷心感激的心情写的，竭力把路德的著作说成是心理上的逐步发展，并追述了他的思想随着在家庭、在修道院、在大学，在罗马以及在宗教讲坛上那些经历不断塑造成型的过程，从而追溯了他的生活经历。这部书企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位虔诚的修道士后来为什么回转头来反对他起初皈依的教会。库斯特林的辛勤劳动有很有本领的接班人：布希瓦尔德、卡韦劳、科尔德、伯梅尔等等。詹生和德尼夫累写的那些天主教著作在修改旧路德传统方面也有不小的影响。

和路德教徒比较起来，德国的改革派 
 

注



 学者的成就显得很可怜，即使把荷兰、法国和比利时那些作品都加上也不行。 
 

注



 理查·罗特 
 

注



 关于教会史的讲演也不妨顺便提一下。 
 

注



 在操英语各国流传最广的改革派历史家可能就是麦尔·多宾那（1794—1872年）了，他是缺乏批判但富于热情的一位宗教改革史家。他是胡格诺派后裔，1817年宗教改革三百周年纪念日前往德国访问时，他就已产生了撰写一部著作的雄心；他曾一度在柏林大学当内安德的学生。但多宾那正是一位教会史家应当拒绝做的那样一个人。 
 

注



 还值得给予一些赞扬的一位德国改革派历史家是约翰·雅各·赫尔佐格（1805—1882年），他曾跟施莱尔马赫和内安德学习，后来在巴塞尔、洛桑、哈雷、埃朗根等地教书。他为研究华尔多教派 
 

注



 做了许多工作，并使对他们的某些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他对德国神学的伟大贡献是他撰写《新教百科全书》（Protestantische Realenzyklopädie
 ）中花费的那些心血。作为新教学术界拱顶石的这部书，其第3版是阿尔伯特·豪克 
 

注



 （1845—1918年）出版的。他还写了一部真正够得上典范的德国教会史，一直写到宗教改革，类似的著作任何其他国家都拿不出来。 
 

注





英国天主教徒约翰·林加德（1771—1851年） 
 

注



 从来没写过一部真正的教会史。他从天主教观点写了一部英国世俗史。他的父亲是一个改信新教的木匠，母亲是一位不信英国国教的强悍的天主教徒的后裔。他11岁时被送到杜埃学院 
 

注



 学习，为当牧师作准备。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杜埃这所学校，其成员四散，在英国的克鲁克荷尔重新团聚，后来迁到乌晓学院，这是英国第一所天主教新学校，林加德在这里当教师。

他的《古代盎格鲁-撒克逊教会》于1806年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林加德的巨著《英国史》的序曲。1811年他离开乌晓学院，后来就在赫恩拜村当牧师40年之久。他就在这个乡下借助通信并由国外朋友们替他抄书，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1817年去罗马一趟，并获准出入梵蒂冈档案馆。他的《英国史》第1卷于1819年由一位新教出版商印出。15天内就卖出500部。林加德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目的：


我为全书规定一条准则，即写出事实真相，不论对我们有利或不利都要这样写；尽力避免出现任何争论，以便不致引起新教读者的反感；但也要在注释中提供有利于我们的各种必要的证据；因而如果你把我的叙述和休谟等人的叙述作比较，就会发现，借助于这些注释，这部书就把他们完全驳倒了，但表面上又看不出这一点。这样做我认为还是可取的。在我对宗教改革的记述中，为了使新教偏见感到震动，我必须说许多话；我能够让他们阅读我的著作的唯一机会就是因为人们知道我是一位温和的作者。只能写出一部新教徒爱读的书才能把好事办成。…… 
 

注






第一个攻击这部书的人是天主教主教米尔纳，他硬说“这是一部坏书；只是处心积虑地要证明新教徒那些错误本来是正确的”。第8卷即最后一卷于1831年写完。林加德对都铎时期的叙述引起新教徒不满，因为它出版的时间正好在天主教法案 
 

注



 1829年出笼以前不久。但他仍然朝着实现自己目标的路上走了很长一段，经常以不露锋芒的言辞，巧妙地把像克兰麦 
 

注



 这类恶棍揭露无遗，经常公开借助权威文献消除读者的疑虑，即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也罢；他写起文章来坦率爽直、轻松优美。记事虽非大笔挥洒，却总是那样缓缓前行，不像他的前辈们那些著作那种令人厌倦的自言自语式的讲解人性。林加德的《英国史》在约翰·理查·格林以前，一直是一部最好的英国通史。

英国的牛津运动类似法国的教皇极权论，是造自由主义的反，是宗教上的伤感主义。托利党的保守主义和英国圣公会教义对废除国教问题惊惶不安。牛津运动虽然促进了历史研究，但它缺乏历史头脑。它那些拥护者的历史见解既非宽容，又不全面。他们复活了神父学，但成了明智批判研究的敌人。牛津大学瓜特金教授甚至把英国教会史领域没有产生任何巨大成就的责任归咎于他们。

亨利·哈脱·密尔曼（1791—1868年） 
 

注



 不属牛津集团。他是一位颇孚众望的英国自由思想历史家，去世时是圣保罗教堂教长，英国第一流传教士，社会名流。他因早年写的一部著作触犯了英国保守主义，几乎丧失自己的前程。1827年一位评论家对尼布尔《罗马史》的英译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因为尼布尔粗暴地对待早期罗马史上那些“传说”从而引起别人也以同样粗暴的态度对待基督教《圣经》。因此，密尔曼的三卷小书《犹太史》（1830年）是否被人接受，他就不必大惊小怪了。他的目的是想在“事实范围内，而不是按照教坛的一贯说法”把希伯来人的生活摆出来。批评家坚持说他使亚伯拉罕的帐篷里充满了贝陀因人 
 

注



 毡帐里那种臭气；希伯来众族长竟然被称为穆斯林的“酋长”（sheiks），而且把以色列人从“上帝的选民”这个高贵地位贬低成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了。他把许多神话都改写成合情合理的，还说《旧约全书》的年代编排是不可靠的。

密尔曼下一部著作是汇编吉本的著作（1838年），而吉本本人和神学家们并不相投，所以他这部著作也未能提高他的声誉。然而，说句公道话，他的注释说明他十分渊博。他的《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史》（1840年）遇到的是普遍沉默的阴谋，不过纽曼 
 

注



 后来在他的《自白》（Apologia
 ）中说，当他读到这本书时，他觉得它是即将到来的反理性主义的战斗的“预兆”。然而，尽管牛津运动千方百计要开倒车，这种历史方法还是会胜利的。1849年密尔曼任圣保罗教堂教长，1863年，新的一代已成长起来，他得以重新出版他的《犹太史》了；这时候英国人接受了下述看法，即对《圣经》上说的那些民族的解释必须根据可以找到的能说明他们的文明的其他证据。

密尔曼的杰作是《中世纪拉丁基督教史》， 
 

注



 这是他研究吉本的副产品，是根据一些有时是最不可原谅的瞎碰弄来的材料写成的，这部书保持着拉丁、希腊和条顿基督教这几条平行线索。他的朋友麦考莱承认这部书的主旨是好的，不过他也坦白承认，谈到文笔，他的判断则完全不一样了。密尔曼的书里有很细腻的基督教浪漫主义。

史学界必然经常觉得把曼德尔·克赖顿（1843—1901年） 
 

注



 调到伦敦主教区工作是一件憾事，因为假如他能继续撰写他那部《从大分裂 
 

注



 到宗教改革 
 

注



 前夕的罗马教廷史》（History of the Papacy from the Great Schism to the Eve of the Reformation
 ），历史一定会更为丰富。他在牛津大学麦顿学院当研究员和指导教师共计九年，还在一个安静的乡村教区牧师住宅里度过了同样长的时间。他在这里写成他那部杰作的前两卷，他在剑桥大学任宗教史狄克西（Dixie professor）教授六年。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他算是英国最光辉的学者之一。在这些成就以外，还要加上11年当主教的行政职务，最后四年是在英国最艰苦的教区。

作为麦顿学院一位指导教师，他讲授教会史以及意大利和拜占庭史。但他找不到多少他所需要的休息时间进行写作，因而欣然离开牛津来到美丽的教堂和历史上闻名的恩布勒顿牧师住宅，他就是在这里下笔写他那部名著的。他碰到的困难是没有可供使用的图书馆，结果不得不购置自己需要的大部分书籍。在来特佛特主教 
 

注



 手下当一名乡村副主教并不是挂名差事，所以当克赖顿又调到剑桥工作时，他是很高兴的。1885年剑桥唯一的另一位历史家是约翰·西利爵士 
 

注



 ，他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可以为将来当政治家提供有价值的准备。克赖顿千方百计把他那些懒惰的学生鼓动起来。 
 

注



 他是《英国历史评论》杂志一位创办人和首任编辑（1886年）。创办这样一种杂志的想法业已酝酿20年之久，但出版第1期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像阿克顿爵士这样一些人的帮助使他们很感激。

克赖顿是一位笔下快速而多产的作家，但所有他写的东西在《教廷史》这部大师的伟构面前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克赖顿没有兰克和后来他的对手帕斯托享有的那些好处，他没有看过档案资料。在诺森伯兰教区牧师住宅里根据很少几本书和一些已出版的史料写成的历史著作，当然比不上在梵蒂冈的宝库里钻研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成果。但克赖顿的著作仍然会凭它本身的特点流传后世。他没有宗教或其他方面的成见。他不想证明什么东西，或支持什么心爱的学说。他说：“我并不想写一部宗教改革史，只想写一部教廷史，作为欧洲事务的一个因素。”克赖顿相信历次宗教改革会议的诚意，认为会议的行动是真诚的。而阿克顿爵士则在《英国历史评论》上批评他说，他觉得泽孙 
 

注



 和其余的人都是浑水摸鱼、为自己谋利。阿克顿以他那笨重而冗长的文笔称赞克赖顿的博学：“部利阿斯、特拉味萨里都和柏涅特同样熟悉的诺森伯兰那所牧师住宅，必然是一个难得的令人神往的所在”——但他不同意他对历史的见解。

这部著作缺乏正式的论断；尽人皆知，阿克顿那些苛刻批评指的便是缺乏这样的论断。他相信克赖顿不指出教廷业已变成摧毁宽容和自由的暴虐政权，这便是忽视历史家的职责。克赖顿懂得阿克顿要求的是“历史首要的必须是道德学的一支”，他回答道，历史的真正价值和秘诀恰恰就是它的超然态度和纯洁的公正。 
 

注



 在《都柏林评论》上评论《教廷史》的这位红衣主教写道，这本书的“特点是对原始文献有钻研，在论述教会事务时很准确以及冷静的公平的辨别力”。关于这位作家，约克·鲍威尔 
 

注



 说：“曼德尔·克赖顿身上总是有点文艺复兴的气味，如果他戴上一顶红衣主教帽子，就会心安理得了。” 
 

注





克赖顿在他的《教廷史》里公开宣布他的目的是“把资料收集起来，以便对16世纪欧洲出现的变化作出判断；人们只是大而化之地把这个变化叫作‘宗教改革’”。但是，他那透彻而独立的头脑绝不允许他接受当时那些党派口号的表面价值。他觉得人们不应当被看成总是被感情上或思想上的巨大运动摇来摆去。摇摆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因为创造历史的人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种公式；在这个公式中，“节省六个便士，获得六个便士，或避免六个便士被抢的机会”便可被称为体面的动机。“假如教皇不再抢劫德国 
 

注



 ，‘只靠信仰就释罪’ 
 

注



 这个口号不会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关于他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在回答科尔德教授对他的批评时他解释得很清楚：


我的看法是：宗教改革采取了破坏教会统一的形式，这对基督教世界是一个不幸。……我认为，分裂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是谁的过错？我曾和研究一切政治分裂一样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政府是否明智和公正的问题。我曾试图表明，教廷对路德的行动开始时是既愚笨又不公正的。路德提出的那些要求，教会根据自己的原则是不应当不答应的。把路德逼得造反，罗马教廷应当负责。 
 

注






就这样，克赖顿便不再理睬这座神学竞技场——德林格尔和德国那些路德派曾在场内各显神通——自己去进行完全中立的研究了，关于宗教改革，他提出了一些比较新的经济和政治见解。他沉着而冷静地进行工作。甚至在亚历山大六世 
 

注



 这个例子上，他也保持着极端公正的态度，还把可以说是他办的几件好事列举出来。他对萨服那洛拉的处理是公认的典范。哥尔主教 
 

注



 正确指出克赖顿著作的真正优点，他承认在克赖顿的著作里“看到‘正义精神’而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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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29—1786年，德国犹太籍哲学家，翻译《诗篇》及《摩西五书》为德文。——译者



[11]
 弗里德里希·恩斯特·但以理·施莱尔马赫（1768—1834年），柏林大学抗议教神学教授（1810—1834年），著有《论宗教》，并翻译柏拉图的著作。——译者



[12]
 361—363年在位。——译者



[13]
 他的主要著作是《论朱里安皇帝及其时代》（莱比锡，1812年；G.V.考克斯的英译本，纽约，1850年）；《圣本哈德及其时代》（柏林，1813年; M.伦奇的英译本，伦敦，1843年）；《圣克里斯托姆及其时代的教会（特别是东方教会）》（1821—1822年；J.C.斯特普尔顿的英译本，伦敦，1838年）；《基督教与教会全史》（汉堡，1826—1852年，六卷；J.托里的英译本，伦敦，1850—1852年，八卷）；《使徒时代基督教教团及其管理的历史》（1832—1833年，两卷；J.E.赖兰的英译本，纽约，费城，1844年）。



[14]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和历史家（1780—1846年），著有《德意志宗教改革》等书。——译者



[15]
 德国神学家、历史家（1780—1849年）。——译者



[16]
 在德国，亨利希·E.F.居里克（1803—1878年）为他的几卷书作了摘要，卡尔·R.哈根巴古（1801—1874年，他的学生和巴塞尔的教授）为一般读者写了普及本。通过约翰·亨利希·库尔茨（1809—1890年）的许多课本和简明手册，其种子传入预科和中等学校。勤勉的菲利普·沙夫又贡献出一个美国的分支。这些人与奈德尔、基则勒和卡尔·哈则一起有时被称为“福音的或虔信的”历史家。



[17]
 理查·比尔克纳，《德国教授卡尔·丰·哈则》（莱比锡，1900年）； 参阅他自己的《理想和错误》（1872年；第5版，1894年）和《我的年谱》（莱比锡，1891年）；弗雷德里克·利希滕贝格尔，《19世纪德国神学史》（爱丁堡，1889年）。



[18]
 《教会史手册》（1834年，12版，1900年）；《宗教史，根据在学院的讲稿》（三部分，分为四卷，第2—3部分是克吕格尔编的，1891—1897年；第3版，第1部分，1901年），第1卷于1885年出版，当时哈则已85岁了。其他著作有《弗伦茨·丰·阿西西，一个圣像》（莱比锡，1856年；新版，1892年）；《奥尔良女郎》（莱比锡，1851年）。



[19]
 关于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1808—1874年）和蒂宾根集团的关系，评论家的意见不统一。对于这个思维敏捷、感情强烈的人，鲍尔是一个令人喜爱的教师，但是斯特劳斯的《耶稣传》发表于1835年，在他的老师自己研究《新约》文献的大多数著作之前。斯特劳斯这部著作使他丧失了他所渴望取得的教授职位，使他在德国受到唾骂，尽管其根据只是似是而非的哲学假设。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目的。斯特劳斯干的事纯粹是破坏性的。他揭露了传统正教和理性主义注释的致命弱点，提出《圣经》资料来源的性质问题。关于斯特劳斯，可参阅下列诸人写的传记：阿道夫·豪斯拉特，《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和其时代的神学》（海德堡，1876—1878年，两卷）；撒姆耳·埃克，《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斯图加特，1899年）；G.克吕格尔，《美国神学杂志》，第4卷，第514—534页；“斯特劳斯与神秘学说”，见《北美评论》，第91卷（1860年），第130—148页；E.策勒，“斯特劳斯与芮农”，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2卷（1864年），第70—133页；“蒂宾根历史学派”，同上书，第4卷（1860年），第90—173页；“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见《不列颠评论季刊》，第60卷（1874年），第41—68页；《爱丁堡评论》,第88卷（1848年），第94—104页，和第138卷（1873年），第536—569页；“《新约》批判”，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97卷（1897年），第270—307页。



[20]
 F.Ch.鲍尔，《蒂宾根学派及其现在的地位》（蒂宾根，1859年）；R.P.邓恩，“蒂宾根历史学派”，见《神圣文库》，第19卷（1862年），第75—105页；帕替孙的书，第2卷，第230—237页；也发表于《威斯敏斯特评论》，第21卷（1862年），第169—200页；理查·费斯特尔，《历史的世俗化》（柏林与莱比锡，1908年）；《都柏林评论》，第4辑，第24卷，第46页；策勒，“F .C.鲍尔”和“蒂宾根历史学派”，见《演说与论文集》，第1卷（1875年）。



[21]
 公元1至6世纪的宗教哲学派，应用波斯、希腊的神学哲学以说明基督教教理者。他们认为得救的关键在于知识，而不在于单纯的信仰。——译者



[22]
 黑格尔哲学中“正”“反”“合”中的“反”的过程。——校者



[23]
 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赎罪的研究（1838年）和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下凡学说的著作。



[24]
 有人责难鲍尔，说他从他过去的学生斯特劳斯那里得到促进，他似乎对此总是不满。他坚持说他走的是独立的路线，斯特劳斯的方法还不如他的。斯特劳斯自己把他的工作比作轰击要塞，把鲍尔的工作比作缓慢的围攻，利用围攻把土地一寸一寸地夺取过来迫使敌人退却。“从正教信仰者的观点看来，斯特劳斯和鲍尔两人的体系很少有什么区别。两人都否认超自然的东西；两人都把基督本人放在暗昧不明的地位；两人都把基督教所依据的大部分历史事实从基督教的神学中去掉。两人都是从思想角度解释宗教，把思想单纯的人的信仰和思辨的原理混淆起来。但是他们产生了这种有益的结果。他们把批评放在较为可靠的轨道上，给神学以新的生命，教导那些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人以怀疑的价值。” V.F .斯托尔，《英国神学的发展》（伦敦和纽约，1913年），第214页。



[25]
 即《约翰福音》。——译者



[26]
 《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和《约翰福音》分开，互相对照，对于耶稣的言行有一个总看法，故称《对观福音》。——译者



[27]
 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1814—1908年），著有《希腊哲学史的基础》等书。——译者



[28]
 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1819—1857年）。——译者



[29]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22—1899年）。——译者



[30]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22—1889年）。——译者



[31]
 马克伦后来从事世俗职业；策勒也不得不放弃神学而接受马尔堡的哲学教授的职务。



[32]
 本卷原书第537—539页。——译者



[33]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和《圣经》研究的学者（1815—1874年）。——译者



[34]
 德国《圣经》研究的学者（1846—1917年），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译者



[35]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27—1918年），著有《耶稣传》（1882年）。——译者



[36]
 英国高级教士和研究《新约》的学者，剑桥神学教授（1825—1901年）。——译者



[37]
 英国神学家和研究《圣经》的学者（1828—1892年），和韦斯科特共同校刊《新约》。——译者



[38]
 德国路德派神学家（1838—1933年）。——译者



[39]
 O.R.里切尔（一个儿子）《奥布勒塞特·里切尔传》（弗赖堡，1892—1896年，两卷）；J.H.施图肯堡的文章，见《美国神学杂志》，第2卷，第268页；考斯道夫·埃克，《奥布勒塞特·里切尔的神学派与现在的福音教会》（柏林，1897年）；罗伯·玛金托什，《奥布勒塞特·里切尔和他的学派》（伦敦，1915年）。



[40]
 里切尔的历史性著作：《马可福音与真正的路加福音》（蒂宾根，1846年）；《天主教会的形成》（波恩，1850年）；《基督教关于释罪与顺从的学说》（三卷，波恩，1870—1874年）；英译本（1872和1900年），他的杰作《虔信主义史》（三卷，波恩，1880—1886年）。



[41]
 本卷原书第581—585页。——译者



[42]
 即《旧约》中的前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者



[43]
 参阅他的学生狄奥多尔·布里格尔在《教会史杂志》第2卷（1890年）第434—447页上对他的介绍；和狄奥多尔·科尔德在《新教百科全书》（第3版，1905年）第16卷的一篇文章。



[44]
 《亚历山大三世及其时代的教会》（1845年，第1卷；第2版，1860—1864年，三卷）。他也写过一部《中世纪宗教教育》（柏林，1875—1877年，两卷）和一部《奥古斯丁研究》（哥达，1887年）。



[45]
 他的女儿艾格尼斯·丰·察恩哈那克，《阿道夫·丰·哈那克》（柏林，1936年）；E.斯密特和E.西堡，《阿道夫·丰·哈那克》（见《神学和宗教史领域中的通俗演说和论文集》，小册150，1930年）；腓力克斯·E.希尔士，“作为图书馆长的学者，纪念阿道夫·丰·哈那克”，见《图书馆季刊》，第9卷（1939年），第299—320页，附有价值的书目提要；F.B.克洛格，“阿道夫·丰·哈那克”，见《伦敦评论季刊》，第154卷，第241—246页；托马斯·尼科尔，“护教论者中的哈那克”，同上书，第107卷（1907年），第23—29页；《美国考古学杂志》，第2辑，第35卷（1937年），第65页；《都柏林评论》，第4辑，第15卷，第1页；〔伦敦〕《评论季刊》，第220卷，第62页。哈那克早期著作表，见《新教百科全书》；也比较J.L.尼夫在《路德派教会季刊》，第3卷第351—355页上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斯门德编，《阿道夫·丰·哈那克的著作表》（莱比锡，1927年）。他的主要历史著作是《教义史手册》（弗赖堡，1886—1890年，三卷）；第6版，1922年；尼尔·布坎南的英译本，名为《教义史》（伦敦，1895—1900年，七卷）；《直至攸西比阿斯时的古代基督教文献史》（莱比锡，1893—1904年，两卷，分为四册）；《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展》（莱比锡，1902年；第4版，1924年）；詹姆士·莫法特的英译本，书名《最初三个世纪基督教的扩展》（伦敦和纽约，1904—1905年，两卷，新版，1908年）。



[46]
 在苏联爱沙尼亚的中部，那里有一个大学。——译者



[47]
 德国历史家，特别是战术史家（1848—1929年）。——译者



[48]
 德国哲学家（1833—1911年）。——译者



[49]
 德国古典学者和评论家（1848—1933年）。——译者



[50]
 为了确切了解哈那克的社会政治地位，读者可参阅他女儿写的传记。1900年，他以官方名义编写了柏林科学院史；从1905到1921年，他在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当馆长；1910年后，当了威廉皇帝科学会会长，这个科学会是柏林大学成立百周年纪念时根据他的建议设立的，1929年这个会设立的一个“哈那克之家”，为来柏林工作的外国学者提供居住便利。



[51]
 他并不严格坚持历史上的信条，这在1892年“使徒信条的争论”表现得很明显，当时有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施伦夫的牧师，为了批判的原因，拒绝在他任职期内使用使徒信条。哈那克的学生们征求他的意见，他虽劝他们采取温和态度，但对这个信条采取的还是批判的观点。以后他发表了《使徒信条》（1893年），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进一步说明了他那些信仰（1900年），后一书译成好几国文字，1925年在德国售出七万多部。



[52]
 《教会史和通史的关系》，《现代评论》，第86卷（1904年），第846—859页。



[53]
 库斯特林生于斯图加特，先后在蒂宾根（1844—1848年）和柏林学习。开始在蒂宾根一个中等学校当讲师，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849年访问苏格兰鼓舞起来的。他在格丁根五年，在布雷斯劳十年，在哈雷担任《新约》教授25年（1870—1896年）。他的主要著作有：《马丁·路德的生平和著作》（埃伯飞尔德，1875年，两卷；英译本，纽约，1883年，一卷）；《路德神学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斯图加特，1863年，两卷合订一册）；C.E.海的英译本（费城，1897年，两卷）；《苏格兰教会，其内部生活及其在政府中的地位》（汉堡，哥达和耶拿，1852年）。



[54]
 由路德教分离出来的新教改革派。——译者



[55]
 J.F.蒂姆，《基督教会命运演变史》（柏林，1800—1801年，两卷）；G.明希尔，《基督教会史手册》（马尔堡，1804年）；施莱尔马赫神父，《基督教会史》（邦内尔校刊，柏林，1840年）；佩特律斯·奥夫斯特得·得·格罗《教会制度史》（格罗宁根，1835年）；H.J.鲁瓦耶，《基督教会史捷径》（莱比锡，1840年）；W.J.马太，《基督教和基督教社会的历史》（斯特拉斯堡，1829年，四卷；巴黎，1838年）；埃得蒙·得·普雷森塞，《最初三个世纪的基督教会史》（巴黎，1858—1877年，六卷）；约翰·H.埃布拉尔，《基督教会和教义历史手册》（埃尔兰根，1865—1867年，四卷）；C.R.哈根巴克，《从古代到19世纪的教会史》（莱巴锡，1869—1872年，七卷）；同一作家，《教义史手册》（1847年，两卷）。



[56]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799—1867年），著有《神学伦理家》、《神学百科全书》等书。——译者



[57]
 F.W.尼波尔德，《理查·罗特，根据罗特的信件写的一位基督教徒传略》（维滕贝格，1873—1874年，两卷）；阿道夫·豪斯拉斯，《理查·罗特，及其友人》（柏林，1902—1906年，两卷）；《不列颠评论季刊》，第58卷（1875年），第305—335页。



[58]
 他写了《16世纪宗教改革史》（1835—1853年；新版，1861—1862年，五卷；马丁·龙克尔译成德文，纽约，1852年，四卷，H.怀特译成英文，纽约，1843—1853年，五卷）；《喀尔文时代欧洲宗教改革史》（巴黎，1863—1878年，8卷；英译本，纽约，1873—1876年，六卷；德文译本，1863—1866年，四卷）。《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估计此书在不列颠群岛销售了两万部，在美国的销售量两倍于此。



[59]
 里昂的彼得·华尔多的信徒，他于1176年发起改革运动，否认教皇的权力，反对幼儿受洗。12、13世纪在法国南部发展势力，备受迫害。——译者



[60]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著有《德国教会史》（1887—1920年），未完。——译者



[61]
 《德国教会史》（莱比锡，1887—1920年，五卷分为六册；第3、4版一至四卷）。



[62]
 标准的传记是马丁·黑尔和爱德文·邦尼合写的《约翰·林加德的生平和书信》（伦敦，1911年）。也参阅《爱丁堡评论》，第25卷（1815年），第346—354页，第42卷（1825年），第1—31页，第55卷（1831年），第1—43页；《都柏林评论》，第12卷（1842年），第295—362页，第40卷（1856年），第1—66页，第41卷（1856年），第1—27页；《北美评论》，第29卷（1829年），第 265—281页。



[63]
 杜埃在法国北部，1568年威廉·阿伦建立学院于此。——译者



[64]
 黑尔与邦尼的书，第166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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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圣经》和犹太史



以色列史和后来犹太教的历史在上世纪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在所有古代东方各民族 
 

注



 中只有犹太族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并保持着有文字记载的传统。《旧约全书》提供了关于他们的生活和文学的记载，其内容广泛而多样，这是它的特点;此书以一个宗教的目的统一起来。基督教欧洲并没预料到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改变，只盼望从本世纪中叶以来开始的发掘里得到进一步证实或扩大。虽然群众乐于捐助资金，但这些发掘一般是使人失望的。没有激动人心的发现出土，别处的遗物能阐明犹太《圣经》的也很少。没有发现一行字记有亚伯拉罕和诸族长存在这件事。但在20世纪初，犹太民族史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轮廓。这次搞起来的这个革命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铁锹的功劳，而是“高级批评家”的智慧；不是由于发现了新材料，而是通过对旧材料更科学的研究。 
 

注





对《圣经》的批判并不是新东西。 
 

注



 《雅歌》 
 

注



 和《以西结书》是经过困难才编入犹太经典的。《以斯帖记》长期以来被人怀疑，因为其中没有神圣的耶和华的名字。塞尔萨斯 
 

注



 于公元2世纪曾攻击《创世记》，特赖福早在殉道者查士丁 
 

注



 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革西尼阿斯 
 

注



 对《以赛亚书》的看法。3世纪，坡菲立 
 

注



 说《但以理书》有问题，而克立门的教谕提出《摩西五经》作者有问题。4世纪，杰罗姆对摩西著作的内容构成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1520年，路德的朋友卡尔斯塔特 
 

注



 （安得累阿斯·波登斯泰恩）查出，被认为是同一作者写的同一本书里却有些不同的文体；路德和喀尔文都把不可信的《伪经》从《圣经》中剔除。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
 ）（1651年）说明他是英国第一位《圣经》文学批评家。在大陆上犹太哲学家和泛神论者巴鲁赫· 斯宾诺莎宣布：“在《摩西五经》里，只有一些注释和校对，可以在暇时审查，这些只是为历史提供的材料，而不是已整理好的历史本身。” 
 

注





理查·西蒙（1678年） 
 

注



 以重复（或再现）和文体不同为理由说《旧约全书》靠前边那几部不是摩西写的，从那时以后，对《圣经》的批评仍然是18世纪前50年那个老样子。后来在1753年博学的医生冉·阿斯特律克 
 

注



 
 

注



 写了一本论述《创世记》的12开本小书，应该认为他有资格被称为近代《圣经》批评的创始人。是他最早把《创世记》印成平行的四栏，把称神为耶和华的那部分和称神为伊罗希姆的两部分加以区分的。阿斯特律克虔诚信教，他害怕他的推论会被错误地用来反对宗教。他并不否认《摩西五经》作者的真实性，只提出摩西使用了多种不同的古代记载，把它们分成若干部分，然后归入全书。阿斯特律克这种看法的根据是：（1）《创世记》中有许多重复；（2）以不同的名称交互称呼上帝（伊罗希姆，我主耶和华）；（3）章节不合年代顺序，排列错误。时至今日，几乎已经没有一位著名的《圣经》学者怀疑阿斯特律克的主要论点了，即，《创世记》包含着一个独立的E部分 
 

注



 和一个独立的J部分 
 

注



 。

其他先驱者还有一些，但位居第二位的重要人物是约翰·哥特弗里德·爱喜浑（1752—1827年）。 
 

注



 他的三卷本《旧约全书导言》于1780至83年间问世，和他这部书最后几部分同时出版的还有他的朋友赫尔得 
 

注



 写的著名的《希伯来诗歌的精神》（1782—1783年）。爱喜浑是一位卓越的多产作家，22岁就当了教授，先后在耶拿和格丁根等大学教东方语言52年之久，是当时最博学多闻的人物。他写了40多部很值得称赞的历史、文学和科学著作。虽然人们都承认他无所不知，但实际上他比当时人们认为的肤浅得多。然而，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他尽力做到写历史要真实，把《圣经》当作一部东方著作研究，用当时人民的眼光看待它的内容。因而他把许多神奇的章节参照自然法则和往日的迷信加以解释。他对《圣经》上这些文章的神学价值并不太关心，关心的是它们对古代的阐明，他的友人浪漫主义者赫尔得则把《圣经》的诗歌之美和优美的意象通俗化了。但在赫尔得把《旧约全书》看成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时，爱喜浑却认为它很难说是一部历史。爱喜浑的著作出了五版（第5版，1824年，印成五卷本），后来就成了新教大学许多神学系的标准教材了。他争辩说是摩西或者像他那样的作者写成的《摩西五经》，但采用的是各种不同的文献或资料。他的章节划分和阿斯特律克的分法差不多。尽管心怀妒忌的学者讥笑他的写作表达方式，但爱喜浑那些看法在学术界普遍动荡的时代却获得广泛的称赞。

1794年卡尔·大卫·伊尔根接替爱喜浑在耶拿大学的职位，四年之后他出版了一部书，把《创世记》中记述伊罗希姆神的部分分为两份材料（第1和第2伊罗希姆部分）。虽然他并未继续研究《旧约全书》，而且太急于证明自己的论点，反而不能如愿，但他迈出的这一步是划时代的，因为两种材料中的一种后来证明就是《僧侣法典》，1806年得·维特 
 

注



 根据《列王纪下》22章2、3两节 
 

注



 查清了《申命记》第一次实际出版的时间。他认为《摩西五经》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他这个意见是今天公认的批判观点的中心和内核。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部完美的宗教法典，有精心制成的信条和法律条款：显然，这个宗教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了最后这个存在形式。19世纪的任务就是阐明它的来源，发现犹太教成长
 的历史。

斯塔希林、胡普斐德和格拉夫每人都铸出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后来又出了一位亨利希·埃瓦尔德（1803—1875年）。 
 

注



 他和伟大的希伯来词典编纂家威廉·革西尼阿斯一样，也是爱喜浑的学生。 
 

注



 他一生的悲剧属于这样一类：一位伟大的天才由于个人的过失和同事们闹翻，断交；他暴躁到不能容人的程度。埃瓦尔德出身于格丁根织麻工人家庭，在当地大学读书，一生大部分时间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他的头脑一直没有完全摆脱一定程度的地方观念。19岁时在服尔芬布特尔学校当教员，在莱辛常去的那个图书馆里，他接触到许多阿拉伯手稿。他很像爱喜浑那样视野广阔，胸怀坦荡；在爱喜浑推荐下埃瓦尔德在神学系当了教师（1824年）。早在大学预科时他就已下定决心以东方学术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克服了一种又一种东方语言的困难。为了和革西尼阿斯争夺他们已去世的老师的职位，他出版了一部《希伯来文法》（1827年），其特色是少见的清晰和逻辑性。阿拉伯文是他喜欢研究的一门课；但除闪语外，他还研究其他语言，他讲的课有梵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亚美尼亚文和古埃及文。在《圣经》学方面，埃瓦尔德对《新约》《旧约》都有研究。

他的大作是《以色列人民史》， 
 

注



 截至1859年，他已经花了30多年的工夫进行思考和修订。许多注释文章已经为他这部书铺平了道路，他还利用了一直发展到他写书时的批判文章，其中他自己的贡献也不少。他对奇迹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他自己设计了一套术语，把《摩西五经》分成《神约书》、《来源书》，三位预言叙述者，最后是《申命记》的作者。但是，埃瓦尔德写的历史的主要情调好像走向批判的反面去了。对他最地道的刻画也许就是卡尔·哈则的手笔了，他说埃瓦尔德是两只眼睛瞪着后边的、具有东方语言天才的一位预言家。 
 

注



 埃瓦尔德开始撰写以色列精神生活史时几乎是在宗教信仰的力量推动下进行的。他大量依靠直觉，他觉得，在研究一个伟大民族众先知的著作以前，先从他们的诗歌文学和《诗篇》入手，才是了解这个伟大民族那颗多情善感的心的最好途径。以色列的历史使命是给人类带来唯一的真正的宗教。这项使命的过程是从逃出埃及到基督降生，他把这段时间分成三大段。即摩西 
 

注



 和神权政治标志着希伯来时代; 大卫 
 

注



 和君主国领导的以色列时代；和以斯拉 
 

注



 和已发展起来的教士阶层统治犹太人的时代。这本书提供了大量细节，虽然有时候不易读懂，但有时出现高潮，其激情鼓舞人心。这是一部极其精彩的综合记述，但它并不是开辟了而是结束了一个时期。

如同昔日的先知那样，埃瓦尔德除了自己的观点以外，不知容忍其他任何观点。他痛恨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F.C.鲍尔对《旧约全书》的轻视，他原来的批评家思想变成护教者的思想了。在埃瓦尔德看来，鲍尔和他的蒂宾根学派是一帮子破坏性的造反派，信仰的基础可能被那些善于自夸的人们破坏。这一点说明后来埃瓦尔德评论《新约全书》的那些著作的态度。他的弟子韦尔豪曾后来想出的那些观点他如果知道也很难同意。

埃瓦尔德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影响传播四方。他的《以色列人民史》的主旨通过史坦利副主教 
 

注



 传遍英格兰， 
 

注



 在英格兰，密尔曼坦率地把犹太人只看作东方一个民族而不是看作上帝“优选”的民族，这在30年代就已经引起读者的气愤了。在英国也像在大陆上那样，犹太史研究已复兴起来，并开始发展成盛开的花朵，这恰巧和亚述、埃及发现新情况取代旧情况的时期相一致。埃瓦尔德几乎不得不完全依靠《圣经》上的材料。下述事实可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他的名声的力量，即在30来年中，只是在少数优秀人物中还有批判，而且是在公众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新的力量并不是永远否定得了的，其中主要是那些进化论假说。赫尔得曾把文学看作民间传说，并说希伯来文学也是这样；黑格尔强调这种思想的连续性。人们开始认为宗教是一个民族创造的，而不是一位作者或少数人创造的。在大卫·斯特劳斯 
 

注



 的《耶稣传》打下蒂宾根学派遵循的新基础的1835年，威廉·法特克（1806—1882年） 
 

注



 也出版了他的《旧约宗教》（Die Religion des Alten Testaments
 ）。他这部书没有能够像《耶稣传》那样轰动一时，但它受到同样严厉的批判，而且是直到“60年代”后期才销声匿迹的。其原因部分地应当归咎于法特克的写作方式。后来创造了同样学说的垒斯 
 

注



 解释他为什么没有阅读这部书。“他这部书的目录都是黑格尔的公式，把我吓坏了。”法特克仔细考虑了一个民族心理的发展，下结论说一个民族不能一下子兴起，逐渐兴起更合逻辑，而人们设想的像以色列士师记时代表现的那种开始兴旺、随后是黑暗的衰落时期，就不大合乎逻辑了。他迟迟不能承认《摩西五经》的先进宗教水平和精细的宗教仪式可能和伟大的领袖摩西同时。假如《摩西五经》是出自摩西之手，为什么后来的先知们反对神殿崇拜和热心献祭呢？答案显然是，摩西一直未能设法使他那个民族全部上升到邻近各民族多神教以上，显然是先知早于祭司出现，而且人们归到摩西名下的法规（Torah）实际上是很晚的时期才有的。这个观点的详细论证是由法特克的后继者垒斯、格拉夫、恺撒和杜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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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 
 

注



 提供的，屈能 
 

注



 和韦尔豪曾并提出令人信服的形式。

正当德国蒂宾根学派重新估价早期基督教文献时，莱丁的斯科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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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伯拉罕·屈能（1828—1891年） 
 

注



 也正把他们的精神和方法分别在新旧约全书的研究上加以运用。屈能善于独立思考，酷爱真理，判断清醒，性格优美。他是哈勒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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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药剂师的儿子，15岁父亲去世时，幸亏有朋友们慷慨相助，否则他就不得不中断学业了。在莱丁大学（1846—1851年），他在东方文化学家朱因波尔特指导下研究闪语，在斯科腾指导下他也成了一位神学家。他把撒马利亚文《摩西五经》译成阿拉伯文，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博士论文（1851年）上交后，这个有希望的学生就被提升为研究员，后来又被聘为临时神学教授（1853年），两年后升任正教授，并和W.穆尔林（格罗宁根学派的创建人之一）的女儿结婚；这件事是他首次脱离严格的喀尔文派的标志。他一生平稳，大部分在莱丁度过，1882年前往英国发表希伯特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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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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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年主持在莱丁召开的国际东方学术会议。

屈能在开幕词中，在驳斥某些《圣经》批评家走极端的论调的同时，他曾说：“一件事物被滥用并不应当妨碍我们使用它。”他反对用教条束缚对《圣经》的研究。他那部论《以色列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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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就没有提到神这个因素。而且，它采用了格拉夫的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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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坦率地说出作者的观点：“在年代上，不但祭司的立法迟于先知传教，而且祭司们写的历史也迟于先知写的历史。”屈能还进一步揭示了任何一部史书上的早期传说证据的脆弱性，并强调应根据一个民族生活中比较晚近的发展倒过去推论它的过去，作为比较健全的结论的基础。

屈能认为，犹太教只不过是许多宗教当中的一种，尽管它比别的宗教高超一些。他那部论述希伯来先知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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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这些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他认为这些先知只不过是一个民族宗教意识的自然演进中的一种现象，并反驳把预言的实现看作教义基础的人。但他也主张先知们应当受到后代的尊重。

屈能最伟大的一部批评水平较高的著作是对《旧约圣经》前六卷及其来源的《探讨》（Inqui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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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书最初于60年代初问世；他看了科楞索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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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K.H.格拉夫等人的著作之后又想把他的书修订出版，以明确自己的立场，后因去世未能完成。《探讨》这部著作是仔细写出埃瓦尔德学派那些特殊观点的一部书，有创造性的东西不少。德国的韦尔豪曾和他的追随者都称赞这位荷兰学者的洞察力。韦尔豪曾认为屈能对他自己那部《旧约前六卷的构成》一书的批评是他受到的唯一正确的批评，而且表示欢迎，因为这些批评把他“从机械地把资料分类的这老一套边法的残余”影响下最后解放出来了。

屈能指出将来研究的道路。他发现犹太教各阶段应以新次序排列，他采用的方法和鲍尔的差不多，但他是独自发现的。自从屈能以来，近代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保罗开始，而不是从《福音书》中的耶稣开始，这类似于对《旧约圣经》的研究，后者把公元前8世纪诸先知放在公认的较早诸史书之前。屈能也认识到，为了核实考古学所作那些结论，较高级的批判也必须在这门学问的研究上巩固自己的阵地。他也像垒斯那样，坚信真理定将获胜，人类的知识定将继续向前发展，他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中不声不响地辛勤劳动着，最后安然瞑目而去的。他对《圣经》的内容所持批判态度招致种种后果，针对这些后果，他那高贵而正直的一生就是很好的辩护，如果需要什么辩护的话。

对古代犹太史最大胆的看法是在朱理阿斯·韦尔豪曾（1844—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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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丰富的头脑里产生的。他出身于哈默尔恩 
 

注



 一位新教牧师家庭。他在格丁根大学研究神学时，被年迈的埃瓦尔德讲的课和他的《以色列人民史》迷住了。在第一次神学考试（1865年）和当了私人教师两年之后，他又回到大学在埃瓦尔德指导下研究东方语言。还不到30岁，他就在格赖夫斯瓦尔德当了正教授。1876年他32岁时，他的第一部杰出的对《旧约前六书》的研究就出版了。但他发表的那些意见给他树立了许多论敌；十年之后他辞去神学教授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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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年在哈雷大学当了闪语助理教授，再次从教学阶梯最底层向上爬。1885年在马尔堡大学恢复正教授职位。这所学校里，有同事们鼓励他，学生们钦佩他，于是他进入一生最愉快的时期。1892年他被格丁根大学聘请接替伟大的拉加德 
 

注



 的《旧约全书》教授职务。在他一生最后15年里，耳聋日益发展，后来完全聋了，使他凄凉的晚年更加痛苦孤独。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德国总崩溃以前去世的。

韦尔豪曾先后献身于三个伟大学术领域，至少在两个领域里证明自己是位大师。他最后对《新约全书》的批判研究，特别是对《四福音书》的研究，缺乏他原先那种大胆的独创性，在众学者眼中不能保持原有地位。但他写的犹太和阿拉伯历史和宗教，却是划时代的。

偶尔听说韦尔豪曾的一些观点业已过时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认为这就是敲了高级批判的丧钟，认为这种批判只不过是成功地“瓦解了制造分裂的人”。这样的看法是一种误会。韦尔豪曾的观点和对《旧约前六书》的批判观点并不是一回事，如果前者被否定，并不意味着后者也会垮台。学者们接受高级批判的资料分析，但不同意其后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改写的历史。而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工作韦尔豪曾都干了，使二者互为表里。

作为埃瓦尔德最伟大的弟子，他那广阔的眼界和塑造的力量可以和他的老师比美，和老师不同之处是在关于以色列宗教发展过程的看法，二者区别有如天壤。韦尔豪曾接受了格拉夫的假说，即《祭司法典》（以及《摩西五经》以外的历史著作的有关部分）是最早的资料。他争辩说，摩西法典是以色列人被流放到巴比伦以后的最后形式，“犹太教”的创造，他用这个词表示东方诸大帝国消灭大多数以色列人以后残留下来的教派。在韦尔豪曾的《以色列史》（更著名的是以《以色列史导言》为名的再版）第1卷出版（1878年）以前，格拉夫的学说受到赞扬很少。现在韦尔豪曾以德国学术界稀有的光辉的眼力和引人入胜的文笔把新的一代许多人争取到格拉夫的立场上来。

韦尔豪曾的文章使以色列古代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旧约全书》并不是一部以色列史，它只是提供了一些材料。”他强调把摩西法典的时代确定下来十分重要，他这个看法是对的。传统看法认为在12个部落进入圣地以前，它是各民族的公有财产；他反对这个意见，相信直到以色列在外国约束下当了俘虏，在外国权力下屈服以前，这片土地并未统一。在被放逐到巴比伦以后，这部法典既是以色列民族再创造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韦尔豪曾警告读者说，除非这件事能够被理解，否则“人们将不能了解众先知在摧毁古代以色列方面所完成的伟大工作，并首先为犹太教，然后又为基督教福音铺平道路。这一点十分重要”。他远远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拿出自己提出的问题和别人打笔墨官司，韦尔豪曾一步步追溯了宗教形态和惯例的发展情况。他提供了对希伯来宗教崇拜、宗教仪式和宗教圣地的研究，还提供了对《旧约全书》那些历史篇章的分析。他准备后来改写的另一部以色列历史从未写成，但幸而世间尚有《大英百科全书》 
 

注



 第9版里有他写的一篇提要。不论在细节上或者甚至在主要论点上有什么修改，这篇《以色列史导言》文字之优美、洞察之深入、纲领之醒目等等，将使这篇文字永远是一篇典范。

韦尔豪曾的重要性在于他是一位历史家，而不仅仅是一位高级批评家。他解剖分析资料很精彩——但有时只是外表华丽，像他那部《〈旧约前六书〉 的编写与〈旧约〉 中的历史篇章》一书（1885年；第3版，1889年）就可为例。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这些材料中包含的历史，在犹太教的发展史，而不在《旧约全书》的批判对基督教信条有多大意义。批评他的著作的人争辩说，韦尔豪曾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仅仅创立了一些荒唐的论断，还经常以“曲解”和“窜改”等词支撑着。他的那些朋友和追随者承认他有时过分强调一个论点超过了站得住就可以的程度。他那有限的语言学知识变成他的资本。他在马尔堡大学教希伯来、阿拉米 
 

注



 、叙利亚和阿拉伯等文字；但他在亚述和巴比伦文学方面的知识则主要是第二手的，他并没有更多地研究当代的考古成果。全部《以色列史导言》只用了六页讨论文体和语言学方面的问题。最不幸的是他把《士师记》和《撒母耳记》切成碎片了。《创世记》是在以色列人被囚禁之后，由一位牧师撰写的，把许多古代材料也编写进去。这自然就需要有创见的某些论证，证明为什么《创世记》里边没有提到以色列人被流放以后的情况。能说明他那丰富的事例和以大量事实为依据的论点的一个并非不公的例子，是他把香火的采用看作“富裕起来的生活”的证据；因而没有提到香火的那些著作就说明它们是在被流放以后那些艰苦岁月里写的。可能比所有这些事情都更正确的是对他这个批评：他像鲍尔和黑格尔学派那样，写的是“概念”史，硬把那些经文和事实塞进他自己制造的犹太史舞台上那些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床上 
 

注



 。 
 

注





从韦尔豪曾派生出德国“宗教史学派”。他以自己的方式在神学领域叱咤风云，犹如里切尔在“70年代”在德国新教教义方面干的那样。但严格说来，韦尔豪曾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神学家，而是伟大历史假说的创造者和活化者。在这方面他提供了和他的老师埃瓦尔德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法国人芮农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和鲜明对比。韦尔豪曾那些观点对近代每一位研究《旧约全书》的重要学者的产生都起到一些作用。在韦尔豪曾去世前那30年（1888—1918年）里，可以看出两个潮流或学派：一派是无条件地接受他的意见的那些人如垒斯、斯塔德、史密斯、柯尼尔和斯条纳格尔等，另一派别如黎姆、德赖弗、斯特拉克、柯尼希和包迪辛等则不大怀疑犹太传统，而且因为他那些批评成果单纯来自宗教史体系，所以不予接受。与此同时，还兴起一门新学科，即以古代东方为背景进行考查的以色列文学史，其代表人物有贡克耳、温克勒、济默恩、泽里迈亚斯、基特耳和塞林等。

韦尔豪曾作为一位阿拉伯学者在移居哈雷（1882年）之后，曾下了20多年的工夫为穆罕默德前后的阿拉伯历史开辟了资料来源，并写成第一部伊斯兰教批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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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从翻译瓦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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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部著作开始的，这部著作是他从伦敦一部手稿里摘录的，提供了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时期的最早和最少虚构的记述。他对和伊斯兰教发源于同一土壤的胡得赫尔人的诗歌文学进行的研究，为他撰写的一篇记述伊斯兰教以前的异教情况的文章作好了准备。在进一步研究了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组织以及旧伊斯兰教里那些宗教政治党派之后，他就大胆地发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杰作：《阿拉伯帝国及其崩溃》（1902年）。这位伟大的宗教史家的生动的想象力，亲切的构思和历史的逻辑性在这部书里都表现得已达到最高成就。他笔下描绘的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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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哈里发帝国以及他们被阿拔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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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的初期的情景，证明韦尔豪曾无愧于一位伟大史家的称号。遗憾的是，这部书是他记述阿拉伯的最后一部。

英国批判《旧约全书》的学者很多，从劳司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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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顽强的天主教徒革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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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起，直到科棱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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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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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德赖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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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都有。他们都是富有特征的人物；科棱索主教笔下的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组鲁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只不过是色彩更丰富一些。他们当中最敏锐的是W.罗伯孙·史密斯（1846—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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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豪曾《以色列史导言》的英译本上那篇序言就是他写的。史密斯和他的兄弟在他们的才能非凡的父亲（一位苏格兰牧师）指导下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在阿伯丁大学的成绩，被评为“优等”还嫌太弱了一些。各门自然科学和数学对威廉发生了强烈的吸引力。1870年，人们竭力推荐他担任阿伯丁自由教会学院东方语言学教授，他的老师A.B.戴维森特别夸奖他“在《圣经》批判上的巨大进步”。这位新任教授访问格丁根时，在那里和保罗·得·拉加德结成终生好友。在阿伯丁教了五年书以后，他在《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上发表的一篇讨论《圣经》的文章引起人们反对。史密斯在人们正式控告他是异端时不得不起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为批判自由进行的一场战斗，甚至在外国也引起巨大的激动。弗伦茨·德利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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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平安无事，内斯特累从蒂宾根大学发出哀伤的语调说，二百年过去了，世道变化并不大。史密斯在异端审判庭上宣告无罪，但他已失去教授职位，于是他就把案情摆在苏格兰公众面前，后来以两部讲演集形式出版，即《犹太教中的旧约全书》（纽约，1881年）和《以色列众先知》（第2版，伦敦，1919年）。1883年剑桥大学请他去和来特一起教阿拉伯语，为这件事有许多人推荐他，包括内尔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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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豪曾、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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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加德和屈能等人，不过屈能曾提出疑问：出自一个“众所周知的自由思想家”的推荐信是否有助于自己的朋友。史密司继续为《英国百科全书》撰稿。他的几部著作中最伟大、最有创造性的是《闪族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
 ）（1889年）。这部书是在比较宗教领域的大胆探索，不过书中那11篇论述以色列原始宗教的文章，仅仅是全书计划的一个片段。截至当时，《旧约全书》一直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史密斯这时却提出“把希伯来宗教作为一个整体，和闪族其他宗教信条和惯用仪式作系统的对比”。这部书把对仪式、社会等级以及原始宗教中的血缘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放在首要地位。由于作者患肺病早死，他这项工作就中断了。在罗伯孙·史密斯那些死敌当中，很少有人了解这位被说成是摧毁信仰的人实际上一辈子都是“诚心诚意地信仰《旧约》中神的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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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和阿斯特律克的故乡法兰西，在《圣经》批判主要方面赶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最伟大的一部犹太史确实是出自恩斯特·芮农（1823—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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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手笔。《以色列民族史》（1888—1894年，五卷）是他晚年的作品，但这位艺术大师的画笔并没失去它那丰富多彩的魔力。法兰西学院这位希伯来文、迦勒底文和叙利亚文教授把一生研究的成果都贡献出来；但他写的那些东西富于诗人和心理学大师的情调，而不是一位勤劳的批评家的手笔。他抓紧时间撰述关于“四个来源的假设”（Vier-Quellenhypothese
 ） 
 

注



 ，即P和J各自不同的风格。专家们大概都同意W.罗伯孙·史密斯的看法 
 

注



 ，即，芮农先生过分折衷，让批判成果的运用听天由命。大卫 
 

注



 以前那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史诗传统”，但是亚伯拉罕和诸长老则纯粹是传说。因此作家的担子只是用想象构思出事物可能的情况。“就像对《耶稣传》那样，我请求对现在这卷专门描述非常黑暗的时代的书，也给予人们常常给预言家的、也是预言家需要的那种宽容。”大卫这个最早的历史人物使芮农的审美观厌恶。“亚杜兰和济克来格这些土匪”同样不公正、残酷、迷信、不信教。芮农把众先知和近代人物对比，从而鲜明地刻画出他们的形象；不止一个人物具有耶稣会成员、清教徒、绝不宽容的神学家的特征。但他们公开赞扬了神圣之美，并为他们的本族人道德的再生作好了准备。关于流放 
 

注



 以后的情况，罗伯孙·史密斯开始时担心芮农可能完全加以忽视，尽管那个时期对法律传播十分重要，但他自己提供的只不过是不鲜明的批评。芮农写完这五卷书并和他的《基督教起源》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算把对犹太种族最长的记载——从它的起源到早期基督教的发展——写完了。但这一套著作是文学，而不是历史。

许雷尔 
 

注



 把耶稣时代和公元头几个世纪犹太人的生活描绘出一幅详尽图景。从那以后，这个种族的历史大部分自然就由他们自己的成员研究了。亨利希·格雷茨 
 

注



 （1817—1891年） 
 

注



 曾尝试撰写从原始时期到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可能是范围最广的犹太史。但他的《犹太史》偏见太多，学术上的错误也很刺眼。在《旧约》或《新约》研究上业已取得的重大进步，他全无所知。一位自命与历史还有点关系的作家下笔写书时，竟然开宗明义这样写道：“在一个风和日暖的春天，几个游牧部落渡过约旦河”，人们看了他这话会作何感想呢？或者是一位撰写古代希伯来史的作家只字不提约斯特 
 

注



 、布列克 
 

注



 、格拉夫、内尔德克 
 

注



 、施腊德尔 
 

注



 、罗伊施 
 

注



 、德利茨施、屈能、韦尔豪曾以及斯塔德等人的著作，人们对这样一位又能够作何感想呢？在格雷茨笔下历史上聪明而良善的人几乎都是犹太人，他写的那些懦弱而愚笨的人则经常都是基督徒。他说法王圣路易 
 

注



 之所以“以虔敬闻名只是由于他心地纯朴，头脑狭窄”。米兰的圣安姆布鲁斯 
 

注



 被说成“一个粗暴的官吏，对神学毫无所知，他在教会以出名的残暴而上升到主教的高位”。格雷茨曾把一部论述诺斯替教派的早期著作献给希尔士；希尔士提到格雷茨时说：“格雷茨知道什么？他能知道什么？”盖格尔 
 

注



 指斥他不懂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研究东方古代各族的人类学，甚至连历史都不懂。 
 

注





在巴勒斯坦系统地进行调查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在部克哈特发现庇特拉石城（1809年），科斯替干试图沿死海边缘航行（1835年）以前许多世纪，一些朝拜者就已经把耶路撒冷及其附近许多地点描写清楚，从而使虔信者的情绪得到了满足。然而，这种传统的古今地理对证，仍然是以人类心理学上那些著名的原则为依据的。在君士坦丁 
 

注



 以前那三个世纪里，基督教运动对末日审判 
 

注



 的预期使人们忽视历史知识。许多地点的位置被遗忘，一个新耶路撒冷已在旧耶路撒冷的废墟上出现。前往访问的近代人很少有几个知道耶稣的城埋在地下足有100英尺深，城墙业已消失，山谷已被填平，重要的陆上标记只有用发掘者的铁锹才能挖出来。 
 

注





对巴勒斯坦的科学的地理研究的开端主要是两个人的功劳：鲁滨孙和托布勒。纽约的爱德华·鲁滨孙 
 

注



 是公理会一位牧师和神学教授，他以1838年那次访问为根据写成《圣经研究》三卷（1841年）。和那些轻信向导的话的旅行家们相反，他提出只接受《圣经》上的证据（即当时的证据）所认定的地址。不愿意沿人家走过许多遍的老路走，于是就带着一个熟悉这个地区的精通当地语言的人于1838年后来又于1852年两次横跨这个国家，步测距离、建筑和角度，绘制草图，并写出详尽的地形描述。他们是最早爬过著名的西罗亚水道 
 

注



 的人。但是鲁滨孙的著作在一位瑞士医生泰塔斯·托布勒的著作问世后就被遮住，显得暗淡无光了，这位医生在一次假期前往巴勒斯坦的旅行中受到鼓舞，于是就坐下来把各个世纪的朝拜者写的文章都进行了透彻研究。他聪明地把自己局限于犹太地区，把在第二次旅行（1845年）中在耶路撒冷停留的那20个星期的见闻写成七卷书。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是圣地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和资料宝库。托布勒是第一个研究耶路撒冷周围那些坟墓的人，他还绘制了一幅这个城市的准确地图，载明那些街道的本地名称。这位巴勒斯坦的“哈克卢特” 
 

注



 本想把从3世纪到15世纪所有游记批判地汇成若干本出版，但他这个心愿未偿就与世长辞了；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巴勒斯坦学识方面，托布勒至今还没人超过。

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如给朗和凡·得·维尔德等的努力说明“圣地”的确仍然是一片未经探查的土地。鉴于这项工作不是个别人偶然的努力所能完成的，于是英国有志于此的人便成立了巴勒斯坦考察基金会（1865年）。在三年以内就能以8000镑的财力，派遣威尔逊上尉率队前往巴勒斯坦现场。这个队虽然希望取得《圣经》方面的知识，但它并不是个宗教组织。这个团体负担的巨大工作是急需的地理测绘，以便提供可靠的地图，把往往是突发的地形变化所在的地点确定下来，注明山丘和谷地、城市和乡村、河谷、道路、泉水和重要古迹的确切海拔高度等等。康德尔上尉和基钦纳中尉（后来当了英军总司令 
 

注



 ）率领的远征队在1872—1875年和1877—1878年间考察的结果制成了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详图，印有一万个地名，并附有四本备忘录。《圣经》上提到的600个地名现在有一半以上暂时可以找到下落了，还提供了对当地动植物群的研究文章和对某些古迹的记载。这个基金会还在约旦河以东地区进行工作，但这方面的工作由德国巴勒斯坦协会（建立于1878年）更精确更充分地完成了，该会学者为这个无人知晓的国家画出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很有意思的地图。第一次大战时期搞的军事摄影测量图使超过以前一切努力的巨大发展成为可能。

在耶路撒冷本地的研究和发掘工作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要求有极大的耐心。因为群众的情绪狂热，前半世纪政府禁止发掘；只有在修理或新打水井时或为新建筑挖地基时偶尔发现的一些东西可以利用。席克博士在这个城里待了50多年，等待着这些偶然机会以便作些记录、进行些观察。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里土耳其政府较前宽大。沃棱领导着所有其他发掘者几近20年（1867—1870年 
 

注



 ），并搜索了位于宰温和摩赖亚两山之间的谷地原先那条沟，其中堆积物高达42—65英尺。因为耶路撒冷的位置处在从南方（埃及）或北方（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进军的大道上，所以这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后又在废墟上重建起来，其次数之多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古代名城。近代住宅的出现以及土耳其政府不愿意颁发时限在两三年以上的许可证，致使大多数突击发掘工作都是偶尔的、零星的、不彻底的。曾经做出的重要工作是寻找各个城市的城墙的痕迹。 
 

注





考古家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其他地点：布利斯 
 

注



 在埃尔赫西山岗、耶路撒冷和加司发掘；麦卡利斯特尔在格泽发掘；麦肯齐和牛顿（为了巴勒斯坦发掘基金组织）在柏特合密什发掘；舒马赫在麦吉多突击；塞林在塔安阿奇和耶利哥战斗；有人企图利用美国基金在撒马利亚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斯唐 
 

注



 已在亚实基隆和耶利哥全力出击。

各种各样的这些发掘队取得的成果和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取得的完全不同。和在底比斯 
 

注



 、库云机克二地惊人的发现对比之下，这里的收获贫乏得可怜。显然，犹太人无论在其他方面如何聪明，但没有自己的艺术，在建筑方面的才能也太小了。铭文材料极其有限，和巴勒斯坦政治史有关的两大发现（国王米沙 
 

注



 的墓碑和埃尔阿马那山冈书信）都是在它的边界以外的邻近地区找到的。除了西罗姆坑道铭文， 
 

注



 少数撒马利亚的贝壳、楔形文字泥版和一些不重要的印章以外，出埃及以前的希伯来文字一点也没有发现。至于后期经文，大多数是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写的，例如赫罗德神庙恫吓人用的石柱。

因此，除《旧约全书》外，用以说明早期犹太史的东西属于他们自己的记载的极少，而尼罗河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流域的强大光芒几乎把他们这块小小的地方遮在阴影下边了。弗里德里希·德利茨施教授在向群众发表的关于亚述学研究的一篇演说中，打算指出这门科学在弄清古代以色列情况方面的价值，在结束时似乎是想说过去算在犹太人账上的那些功绩其实都是从强大的东方邻国那里派生出来的。他的《巴比伦与圣经》（1900年）引起的冲突使德国学术界剧烈震荡达数年之久，伟大的学者都各自加入一方。保守的人们听说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特别是关于创造世界、洪水和亚当的堕落等故事 
 

注



 说成是在信多神教的巴比伦发生的，就怒火万丈，要造反。从这次大论战中出现了对古代各种文化互相起作用的更为广阔和清醒的认识，并为爱德华·迈尔所作明智的结合扫清了场地，他利用埃利蕃泰尼的阿拉米亚文莎草纸的发现证实了《以斯拉记》的真实性。德赖弗的《施外克演讲集》（Schweich Lectures
 ）（1909年）清楚地说明这位高级批评家现在已经把自己的经文研究和考古研究（可以证明其结果的试金石）结合起来了。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的那些研究，迫使人们对以色列的社会、文学和宗教背景进行新的研究。 
 

注



 这是韦尔豪曾从来都没梦想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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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国新教神学家（1804—1891年），翻译《圣经》，附导言和注释。——译者



[32]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47—1928年），著有《圣经》先知书的注释。——译者



[33]
 关于这些以及其他的人，参阅切尼和《旧约》标准导言中的书目提要；也参阅K.布德和H.J.霍尔茨曼合编的《爱德华·垒斯与其学生和朋友卡尔·亨利希·格拉夫的通信集》（吉森，1904年）。



[34]
 荷兰抗议教神学家，近代荷兰批评学派的领袖。——译者



[35]
 荷兰抗议教神学家（1811—1885年）。——译者



[36]
 K.布德校刊了屈能集子的德译本。他的全部著作表见他的《全集》，也是布德翻译的（弗赖堡，1894年），第501—511页。关于评论的一览表，可参阅E.C.理查森，《期刊有关宗教的论文按题目字母次序排列和百科全书索引，1890—1899年》（纽约，1907年）。关于他的生平，可参看他的著作的英译者 P.H.威克斯蒂德的文章，见《犹太评论季刊》，第 5卷（1892年），第 571—605页;C.P.蒂勒的“阿伯拉罕·屈能的著作”，见《阿姆斯特丹科学院年鉴》，1892年；亚尔伯特·雷维勒的文章，见《我们当代的杰出人物》，第21卷（哈勒姆，1890年）。批判的估价：C.H.托伊在《新世界》杂志第 1卷（1892年）第 64—88页上发表的文章；切尼，第185—194页；蒙蒂菲奥里在《犹太评论季刊》，第5卷（1890年），第311—321页发表的文章。



[37]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之西12英里。——译者



[38]
 英国资本家罗伯特·希伯特（1770—1849年）提供基金的演讲。——译者



[39]
 《民族宗教与世界宗教》（伦敦和爱丁堡，1882年）。布德把此书译为德文，也有荷兰文和法文译本。——译者



[40]
 《以色列的宗教，至犹太国的倾覆》（1869—1870年，两卷）；艾尔弗雷德·H.梅译为英文（伦敦，1882—1883年，三卷）。



[41]
 本卷原书第583页。——译者



[42]
 《以色列的先知和预言》（莱比锡，1865年，两卷），亚当·米尔罗伊译为英文（伦敦，1877年）。



[43]
 《对〈旧约首六卷〉的起源和编纂的历史—批判的研究》（莱登，1861—1865年，三卷）；第2版修改了很多（1885—1893年），P.H.威克斯蒂德把其中一部分译为英文（伦敦，牛津，1886年），T.韦伯尔和C.T.米勒合译成德文（莱比锡，1885—1894年，三卷分为二册）。



[44]
 英国高级教士（1814—1883年），宣称《摩西五经》为出埃及的伪造。——译者



[45]
 恩斯特·泽林，“朱理阿斯·韦尔豪曾”，见《德国传记年鉴》，第2卷（1917—1920年），第341—344页；爱德华·施瓦茨，《评论朱理阿斯·韦尔豪曾的讲稿》（柏林，1919年）；C.H.贝克尔，“朱理阿斯·韦尔豪曾”，见《伊斯兰》杂志，第175卷（1918年），第95—99页；H.维尔利希，“朱理阿斯·韦尔豪曾的回忆”，见《德国一览》，第175卷（1918年），第407—412页；W.R.斯密斯的文章，见《学院》第15卷（1879年），第429—431页，重印在《讲稿和论文集》（伦敦，1912年），第601—607页。他的主要著作的一个长表见舍夫赫尔佐格〔的《宗教知识百科全书》〕，拉尔甫斯编的完整书目提要见《纪念册：闪语和宗教史研究，朱理阿斯·韦尔豪曾70岁生辰》（吉森，1914年），第353—368页。



[46]
 在普鲁士的汉诺威省。——译者



[47]
 泽林说，这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观点妨碍了他在其他神学院任教的前景；舍夫赫佐格认为这是出于宗教上的顾虑。



[48]
 德国东方学者（1827—1891年），研究《圣经》及基督教早期教义。——译者



[49]
 参阅“以色列”条，第13卷，第396—432页。1884年又以扩大本形式重印，作为他的《随笔与准备》（柏林，1884—1892年，五卷）的第1号，篇名叫作《以色列和犹太史纲要》，1894年有更完备的版本出现，书名是《以色列和犹太史》（第7版，1914年）。



[50]
 古代通行西亚的语言。——译者



[51]
 希腊神话，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开黑店的强盗，劫人后长者砍短，短者拉长以适其床位。——译者



[52]
 关于以敌对态度对韦尔豪曾的评论，参阅《爱丁堡评论》，第176卷（1892年），第58—80页。关于以同情的态度记述这个人的文章，参阅威拉摩维茨-默伦多尔夫，《我的回忆，1848—1914年》，G.C.理查森把它从德文译成英文（伦敦，1930年），第225—228页。



[53]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1882年）；“圣训实录”，阿拉伯文和德文，见《随笔与准备》（1884年），小册子I；《阿拉伯异教残余》，同上书，小册子III（1887年）。其他研究，见小册子IV和VI和《旧日伊斯兰教中的宗教—政治反对派》，见《格丁根皇家科学会论文汇编》，哲学历史类，新辑，第5卷（1901—1904年），第2号，第99号；《阿拉伯国家及其崩溃》（1902年）。



[54]
 即阿尔-瓦基第（747—823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为《穆罕默德军事战役史》。——译者



[55]
 公元661—750年。——译者



[56]
 公元750—1258年。——译者



[57]
 英国主教和学者（1710—1787年），牛津大学诗歌教授。著有《希伯来人圣诗》演讲集，开近代把圣诗作为诗歌研究的先河。——译者



[58]
 苏格兰天主教教士和作家（1737—1802年），著有《希伯来圣经评论集》，因此其教会职务被撤销。——译者



[59]
 南非纳塔耳主教（1814—1883年），翻译《新约》为组鲁文，因不强迫当地居民组鲁人改变多妻制，被逐出教。——译者



[60]
 苏格兰《圣经》学者（1831—1902年），终生研究《旧约·圣经》。——译者



[61]
 英国《圣经》学者（1846—1914年），牛津希伯来文教授，《旧约》修订委员会成员（1876—1884年）。——译者



[62]
 J.S.布拉克和G.W.克里斯托尔，《威廉·罗伯孙·史密斯传》（伦敦，1912年）。以上两位作家也编订了他的《演稿和论文集》，包括他的科学论文在内。



[63]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13—1890年），著有《旧约》注释。——译者



[64]
 德国东方学者（1836—1930年），著有许多闪语和伊斯兰的书籍。——译者



[65]
 亚尔伯特·佐青（1844—1899年），德国东方学家。——译者



[66]
 《史密斯传》，第537—538页；关于对罗伯孙·史密斯作为一位学者和一个人的总的估价，参阅最后一章。



[67]
 关于他的生平和工作概况，可参阅本书论天主教会史家一章，原书第555—556页和第555页上的著者注；古奇的书，第527—530页；佛特的书，第744—748页。



[68]
 他认为《旧约圣经》中的《摩西五经》有四种资料来源，即，J、E、D和P。J即称创造主为耶和华者（如《创世记》，ii.4—iii.24，vi—viii；xii—xiii；xviii—xix等章节）；E即称创造主为伊罗希姆（Elohim）者（如《出埃及记》，x—xii；《民数记》，xxii—xxiv等章节）；D即《申命记》所记载的宗教教训；P即指僧侣法典（Priestly Code
 ）。J约写于公元前9世纪中叶；E约写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D约写于公元前7世纪中叶；P约写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译者



[69]
 关于芮农第1卷的评论，重印在史密斯《讲稿和论文集》，第608—622页。也比较A.屈能，“三条道路，一个目的”，见他的《全集》。



[70]
 犹太国王（公元前1013—前973年），见《旧约》中《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诸书。——译者



[71]
 公元前538年。——译者



[72]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1844—1910年）。——译者



[73]
 德国犹太人历史家。——译者



[74]
 《犹太史，从古到今》（莱比锡，1863—1876年，第11卷；第3卷，1879年以后）。英文版（伦敦和费城，1891—1898年），第6卷（索引），有腓力·布劳赤博士一篇86页的论文。



[75]
 德国犹太人历史家（1793—1860年），著有《以色列人历史》。——译者



[76]
 德国《圣经》学者（1793—1859年）。——译者



[77]
 德国东方语言学家（1836—1930年），写了许多以色列人历史的著作。——译者



[78]
 德国抗议教神学家和亚学学家（1836—1908年），写了许多有关《圣经》及东方语言、历史的著作。——译者



[79]
 德国旧天主教神学家（1825—1900年）。——译者



[80]
 即路易九世（1226—1270年）。——译者



[81]
 早期基督教教父（340？—397年），米兰主教，反对阿利阿异端。——译者



[82]
 德国东方学学者（1856—？年）。——译者



[83]
 参阅对格雷茨的工作的评论，见 〔伦敦〕《教育评论季刊》，第35卷（1892年），第68—97页；和《犹太评论季刊》，第4卷，第14号。任何文字中最好的一卷本犹太史是M.马戈里斯和A.马克思合写的《犹太人民史》（费城，1927年）。



[84]
 306—337年。——译者



[85]
 基督教认为世界末日终将到临，世人都将受上帝的审判。——译者



[86]
 关于确定“圣地”这个问题，比较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579—622页和泰塔斯·托布勒关于耶路撒冷、戈尔戈达、拿撒勒等地的多卷著作。



[87]
 美国圣经学家（1794—1863年）。——译者



[88]
 在耶路撒冷，见《约翰福音》，ix·7。——译者



[89]
 英国地理学家（1552—1616年），编撰许多航海记载。见本书上卷原书第613页。——译者



[90]
 驻印度的英军总司令（1902—1909年）。——译者



[91]
 原文如此。疑为1867—1880年之误。——译者



[92]
 麦卡利斯特尔教授在《剑桥古代史》第1卷（1923年）第112—114页上列了一张总表，载明直到1922年历次考察远征和发现各城市的地址。



[93]
 美国在叙利亚一个传教士的儿子（1859—？年），1891—1900年在巴勒斯坦从事考古研究。——译者



[94]
 英国考古学家（1876—？年），在埃及、小亚、北叙利亚、苏丹、巴勒斯坦等地从事发掘工作。——译者



[95]
 上埃及的底比斯。——译者



[96]
 摩押国王（约公元前850年），人们在1868年发现其墓石，石上载有其事迹（其事见《列王记下》，iii）。——译者



[97]
 它叙述为了防止围城时供水缺乏，工人凿穿建筑两旁的崖石，开一条隧道，使水直流到耶路撒冷城内西罗姆池内。这是在国王赫齐卡亚时代施工的，表现了巨大的建筑工程功绩（长达583码），但铭文只是工人在他们完成了这个新奇任务时自己临时记载下来的。比较希尔普雷希特的书，第613—615页。



[98]
 均见《旧约·创世记》。——译者



[99]
 参阅雨果·格雷斯曼的一篇很好的概述，“《旧约圣经》研究的任务”，见《〈旧约〉研究杂志》，第42卷（1924年），第1—33页，当时他成为这个杂志的编辑；路德福·基特尔在同一杂志第39卷（1921年）第84页以下发表一篇类似的文章。对于本章的读者也应当提到乔治·亚当·史密斯的《圣地的历史地理》（第25次修订版，伦敦和纽约，1932年），这是一部最了不起的书，是地理和历史的关系的一个标准说明。




第十二编 欧洲诸小国





第六十二章 北欧诸国



1830年比利时 
 

注



 开始获得民族自主权，并没有任何杰出的学者。自由天主教徒亚田-君士坦丁·得·热尔拉什男爵（1785—1871年） 
 

注



 曾在巴黎学习法律，他积极参加本国政治教育等方面的活动，作为比利时国会议长，于1871年建议选择萨克思科堡的利奥波尔德当国王。他当高级司法官数十年后，晚年就完全研究历史了。这些研究成果首先是在1839年出的那部《低地史》（三卷）；接着又在1843年出了一部《列日史》，1859年出了一本《民族史上各伟大时代论文集》。亚丰瑟·基云·沃特尔（1817—1898年） 
 

注



 曾在自己家乡布鲁塞尔当档案员，在工业博物院当本国史教授，30年间（1861—1892年）在该院常常发表公开讲演。和他那一代多数人一样，他也是自学成才的，后来成了文献编辑的典范。他是比利时历史那些未被探索的角落的一位勤劳的开路先锋，他留下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布鲁塞尔史》（1843年，三卷）和《公爵约翰一世与不拉奔 
 

注



 ，1267—1295年》（1862年）；花了很多时间收集文件和特许状。 
 

注





1835年布鲁塞尔大学创办时，卢森堡人冉·雅克·奥特迈尔（1804—1877年）当历史和古典时代讲师，从而开始了他的远大前程。在写了一些次要著作之后，他花了他一生最后那20年撰写一部巨大的16世纪尼德兰史。去世后，他这部手稿由比利时政府收购，至今仍在布鲁塞尔王家图书馆收藏，只有某些部分曾出版。 
 

注





比利时历史家多半喜欢研究16世纪，这可说是很自然的。这也是路易·普洛斯柏·加夏尔（1800—1885年）选择的领域。他生在法国，1831年在比利时王家档案馆当保管员，25年间一直在收集、整理资料。他工作积极热情，并曾多次到外国档案馆查找材料，他的著作多数都是根据文献写的。在他爱好钻研的那个世纪里，他特别受到西班牙的吸引，写了一部沉默者威廉 
 

注



 通信汇编，腓力二世 
 

注



 关于尼德兰事务的通信汇编，以及帕尔玛女公爵 
 

注



 通信汇编。他主要是一位汇编者和收集者，但也写了一篇论述唐·卡罗斯 
 

注



 的文章，一部18世纪早期本国史和一些有名的论文。

很有名气但批判较少的约瑟夫·卡文·得·勒顿霍夫男爵（1817—1891年）浏览了富罗沙 
 

注



 和雅克·凡·阿特维尔得 
 

注



 的著作，写了一部佛兰德史和《胡格诺与战争》。他的天主教偏见十分强烈。荷兰伟大历史家夫律英 
 

注



 说，卡文没有把他在欧洲各档案馆里煞费苦心地搜罗的那些文献加上自己的注释就出版，实在可惜。恩涅写的记述查理五世和他在尼德兰的统治的那部书比较好；凡·普拉特写了许多卓越文章论述从查理五世到法国革命之间那些统治者。19世纪著作最多的作家是狄奥多尔·举斯特（1818—1888年）。他是王家军事博物馆管理员，军事学校和作战学校历史讲师。他以两卷的篇幅记述了 1830年革命（1872年），以五卷记述了腓力二世时代（1855年），但他最杰出的著作是传记丛书《比利时王国诸建国者列传》共27卷（1862—1884年），他这部书里利用了国王利奥波尔德 
 

注



 、斯托克马 
 

注



 、凡·得·威尔以及其他比利时政治家的私人文件。他的写作有时还好，但总地看来不够均衡，而且常常在细节上写起来没完没了，忘乎所以。不过举斯特还是有功的，他使当时的比利时人喜欢读历史了。 
 

注





19世纪最后十年德国科学模式渗入这个地区。新方法在布鲁塞尔的代表是凡得金德里，高得弗罗伊德·库尔特（1847—1872年）也在列日开始举办比利时第一个实践研究班。1872年库尔特开始当教授，1907年被任命为罗马比利时历史研究院院长。他是一位富于同情心的教师、信仰教皇极权主义的天主教徒、文笔流畅的天才作家，他对比利时历史教学影响很大。他的文章以极其细腻而精致的笔触闻名，他的《墨洛温王朝诗歌史》是一部典范之作。 
 

注



 库尔特最伟大的弟子——比他的老师还伟大——就是前边在经济史家那章里已提到过的已去世的亨利·佩朗 
 

注



 。 
 

注





根特大学的保罗·弗雷德里克是《低地各国宗教裁判所史》的作者，也是光辉的勃艮第时期以及向西班牙统治过渡时期的权威。他是一位视野广阔，非常熟悉 16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学者。佩朗的《比利时史》第3卷就是在弗雷德里克的教诲启发下写成的。 
 

注





在19世纪初期的尼德兰 
 

注



 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历史学派，两派才学都不丰富。一派是极端的保王党，有意诋毁过去反对过奥兰治总督统治的一切政治家，另一派的观点比较温和，认为双方冲突中有许多事情尚需研究才能定案。这个冲突产生了尼德兰的历史批判，并打开了通向更深入的文献研究、传记和专论写作的大门。

截至19世纪中叶，和夫特 
 

注



 、瓦根那和比尔得带克是荷兰三位主要历史家。腻人的编写书目提要这项工作由乌特勒支的费舍尔担当起来。克路伊特开始写论述荷兰宪法的书，符烈得研究荷兰外交史。凡·赫费尔研究苏里南 
 

注



 的那部书在废除奴隶制方面有所贡献；他这部书“既不是传奇，也不是历史，而是指控”。荷兰的海外殖民帝国当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

第一位出色的荷兰历史家是威廉·赫鲁恩·凡·普林斯特勒尔（1801—1876年）， 
 

注



 他当过比尔得带克的学生，莱丁大学毕业生。26岁时当了国王威廉一世 
 

注



 的私人秘书。在这样和王室密切接触六年之后，他就完全转向历史研究了，开始时极其细心地编辑《档案式奥兰治—拿骚王室未刊通信集》（莱丁，1835—1864年，15卷）。他是一位热心的政治家，多年来一直是极端的喀尔文派领袖，反对自由党的托尔贝克 
 

注



 。他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拿骚和巴涅维尔特的摩里斯 
 

注



 》（Maurice de Nassau et Barnevelt
 ）（1875年）是为了答复摩特利 
 

注



 的著作，为受这位下院议员 
 

注



 攻击的亲王辩护。

下半世纪开始后的巨人是罗伯特·雅各布斯·夫律英（1832—1899年）， 
 

注



 他的祖先是英国人，他生于鹿特丹，曾在莱丁大学学古典语言，直到赫棱、奥特夫里·米勒和尼布尔等史家的著作出版后才把他吸引到历史写作上来。他起初研究埃及，后来转向尼德兰史。那些夸他是“荷兰的兰克”的人指的是他的杰作《80年战争中的十年（1588—1598年）》。 
 

注



 夫律英身材矮小，沉默，常穿黑衣服，大半生都在他的书斋里度过，他的影响范围广阔，他在《导报》上发表的那些颇受欢迎的文章，还在荷兰一般读者大众当中产生影响，他在这份杂志当编辑十年之久（1865—1875年）。他的历史知识详尽而广泛， 
 

注



 但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专论或分散在他讲的那些课和写的文章里。他当教授时讲的第一课是《论历史家的公正》。他把历史的意义看得很广，接触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并曾说兰克的著作只写政治史，不能令人满意。在政治上，他站在自由党一边，反对赫鲁恩·凡·普林斯特勒尔的保守论。他憎恶所谓历史法则这个观念，认为探求事情的目的性十分重要。

19世纪最后40年间，纪念荷兰独立斗争 
 

注



 中各种重要事件的三百周年，激起人们研究海上乞丐 
 

注



 ，根特协定 
 

注



 、沉默的威廉 
 

注



 以及一些类似论题的热情。对立的宗教派别请作家之间时常出现尖锐的冲突。

荷兰的主要历史家和档案家都是夫津英的门徒。他们追随自己的老师，但并没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最伟大的是佩特律斯·约翰尼斯·布洛克（1855—1929年） 
 

注



 ，他于1894年继承了他老师在莱丁大学留下的职位，一直当了35年教授，名声很好。在这以前他曾在格罗宁根教书十年。布洛克设法克服夫律英学派仅仅使用荷兰资料这个错误，于是开始在德、英、法、意、西等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各国查找外交文献储藏。他的《威尼斯的关系》（Relazioni Veneziane
 ）（1909年）表明他在这方面可能作出怎样的贡献。五年前他就已经成功地在罗马建立了一个尼德兰历史研究所。该所的一项工作就是把意大利和荷兰的艺术联系起来，并深入研究古代和中世纪考古学。他的伟大雄心就是为自己的人民撰写一部全面的本国史。人们将他的爱国热忱和辛勤劳动创造的硕果 
 

注



 和格林的《英国人民史》比美，不过在文章的优美方面就很难比得上人家那部典范著作了。他这部书既是爱国的，又是有学术性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下了工夫把经济这条线织入关于荷兰的扩张和荷兰的伟大的记述里。布洛克还写了一部《莱顿史》。 
 

注





J.丰·阿尔茨在19世纪用他那部不朽的《圣加伦诸郡史》（Geschichten des Kantons St.Gallen
 ）（1810—1813年）开创了瑞士史学， 
 

注



 他这部书主要是一部文献史，也是对约翰尼斯·丰·米勒 
 

注



 的浪漫主义作品的责难，这是很有好处的。但瑞士史在约瑟夫·攸替歧·哥布（1793—1866年） 
 

注



 的著作中第一次有效地经受住近代批判主义的严峻试验。哥布生于贝罗敏斯特，死于同郡的卢塞恩。在荷夫维耳和苏尔萨克教了一段书之后，就在卢塞恩高等学校当了几达半个世纪之久（1819—1865年）的教授。《瑞士联盟史文献》（第1卷，1852年，卢塞恩；第2卷，1851年，维也纳）在瑞士史学界打开了新时代的大门。他证实楚第 
 

注



 和米勒提供的关于瑞士联邦起源（包括律特力联盟 
 

注



 和退尔及总督等传闻 
 

注



 ）的说法当时并无任何材料证明。哥布最重要的贡献是建设性的，其形式是广泛的联邦史。 
 

注



 他曾和别人一起合写一部《古代联邦官方决议汇编，1291—1420年》（1839年）。在结束他的情况时应指出，他当了40年古典语言学教授。但他的著作那些细节虽细腻而多彩，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完全没有优美的风格。

卡尔·丹德利克尔（1849—1910年）是苏黎世大学教授，写了一部他这个郡的历史，另一部以哥布的著作中的材料写的《瑞士史》。 
 

注



 圣加尔郡大学历史教授和该郡首府图书管理员约翰尼斯·迪劳埃尔（1842—1920年）合写了一部五卷通史（出了三版，并译成法文），还写了许多文章记述和圣加尔郡有关的情况。 
 

注



 在19世纪前半叶读者最多的历史家是约翰·亨利希·但以理·乔克（1771—1848年），他生于马格德堡，是德国人，曾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读书。由普鲁士迁来瑞士后，就以他的短篇故事《瑞士图景》（Bilder aus der Schweiz
 ）一书在瑞士学术界获得显要地位。他那些历史文章是为大众写的，不值得苛求与重视。 
 

注





随着19世纪后半叶的到来，哥布在他的第一部小书《联邦史文献》（Urkunden
 ）中宣布的那些原则得到更普遍的接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把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刊出有批判的版本。私人历史团体如1840年在巴登建立的“公共历史研究协会”，个别郡政府和市政府以及联邦档案局等都为这项工作提供机会和资金，记述瑞士各个角落情况的文献对了解联邦历史有帮助；哥布写了第一部。为了作出正确估价，需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是分析古代编年史，并确定哪些东西可以引用以证明当时的情况。G.丰·维斯、G.歇雷和G.迈尔·丰·诺瑙等人都是仅有的著名编者——后者活了很大年纪，死于1926年，他是兰克弟子中最后去世的一位。维斯在他的卓越的《苏黎世修道院史》里附加了一篇修道院记录。沃特曼收集了圣加尔的特许状，诺瑙则是它的书面材料方面的权威。有一个时期，出版资料似乎是瑞士人具有的唯一本领，后来新资料大量涌现，就使任何一位企图独力处理所有这些资料的人无能为力了。L.符利明在将近80高龄时才写成两小卷《瑞士联邦史》（1875—1876年），使公众了解瑞士史学取得的进步。各历史学会的杂志发表的那些文章讨论了许多地方问题。J.J.布鲁麦 
 

注



 和A.P.得·瑟格塞转入法律史领域，使人想起约翰·卡斯帕·伯伦智理 
 

注



 （1808—1881年 ）的传统。法国人聚居的各郡那些作家论述了对西方的外交事务，得·曼德罗叙述了瑞士和勃艮第之间的战争；宣布瑞士人和路易十一“在这位有耐心而又积极的天才的笔下，成了被巧妙利用的工具”。埃尔曼写了一篇记述中世纪阿尔卑斯山诸要隘的典范文章， 
 

注



 普朗塔写的里西亚 
 

注



 地方史写得很好。迈尔·丰·诺瑙很认真地为《亨利四世 
 

注



 、五世 
 

注



 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年鉴》 
 

注



 写的那几卷书是瑞士人论述外事的最博学的例子。已故的爱德华·福特留 
 

注



 给我们一部《近代史学史》。 
 

注



 近50年间，历史科学的批判原则在瑞士完全被接受下来，米勒为他们的祖先竖立的纪念碑留下的东西已经没什么了。

冉·查理·利奥那德·得·西斯蒙第（1773—1841年） 
 

注



 生于日内瓦，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该地，但他写的不是瑞士史，而是意大利和法国史。他父亲是法国一位牧师，他的祖先是在南特敕令 
 

注



 撤销后从法国迁来的。这个家庭有些家产，使冉受到良好教育，使他最初在里昂一家银行里当办事员。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这个家庭逃到英国住了一年半。1794年西斯蒙第回到法国，被监禁一段时期。获释后在卢卡附近买了农田，但这时奥地利警察又把他逮捕入狱。1800年获释后迁居日内瓦，在该地度过余年。

西斯蒙第开始写的那些文章是论述经济问题的，但他正式成名是他的《中世纪意大利诸共和国史》（1807—1818年）出版后才开始的。法兰西研究院拒绝表扬他这部16卷的著作，但作者交了许多文友，其中有斯塔埃尔夫人 
 

注



 。他这部书讨论的是1100—1530年间所有意大利诸邦的革命。讨论这样一个题目的主要困难是在这四个世纪里意大利在政治上不统一，但西斯蒙第巧妙地展开他的情节，既没有纠缠一起，也没有失掉线头。他在前面加了一篇从476至1100年的概述，书后尾声是1530年以后那几个世纪的轮廓。他在绪论中阐明的论点是，政府是形成一个民族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法律对道德和罪恶、能力和天才的影响比气候和种族更重要。他不为任何政治制度辩护，但认为自由十分重要。所以他喜欢联邦制、不喜欢君主制， 
 

注



 他断言，共和国伟大的程度是看它享有自由多少而定。15世纪是各共和国的独立和文明的最伟大的时代。他对美第奇家族的科西摩和罗棱索的统治的看法未免成见太大，并把中世纪的人对近代自由概念的估价看得太重了。他对法国从查理八世到弗朗西斯一世 
 

注



 那些国王也同样苛刻。他认为历任教皇根本就没有任何行政才能。西斯蒙第的杰作不是根据档案材料写的，而且作为历史著作也有严重缺点。西斯蒙第运用的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自由对专制），而不是以各个时代需要的方法解释这些时代。在他对天主教和王权的一切评论中都可看出他的新教气味和共和党观点。西斯蒙第对经济虽很感兴趣，但他记述的那些政治斗争中从来都没有探寻经济和社会原因，这确实很奇怪。

1813年这一年第一次看到他介绍巴黎沙龙 
 

注



 的情况。他早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几乎是亲英狂，但他看到帝国覆灭而嗟叹；而且在百日政变时期 
 

注



 ，他出版了《法国宪法研究》，为拿破仑辩护。这位科西嘉人 
 

注



 赏给他荣誉团骑士这个高级头衔，但他拒绝这一褒奖，尽管他认为和拿破仑的会晤是自己一生最伟大的时刻。1818年他的历史著作写完时，就到伦敦去了。 
 

注



 后来还拒绝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的聘请，回到日内瓦开始写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法国史》。在他一生最后23年里，他竟然写了29卷! 
 

注



 他这部书是曾经写过的法国史中第一部既详尽又完备的。这部书也反映了作者的勤劳和对法兰西民族的爱慕。他这部书的公正态度并不比他论述意大利诸共和国的著作的公正态度更大些；他一方面揭露了天主教在宗教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另一方面却企图遮掩胡格诺教徒的错误。他的晚年几乎是反动的，并把愤恨误认为透彻的正义。他这个人颇有常识，不十分精明，看问题不能从大处着眼。他的文笔清澈而冷静，缺乏色彩和变化；也像那些勤恳但平庸的作家们那样，误把勤奋当天才，圣奥莱尔写信给巴兰特 
 

注



 尖刻地说：“西斯蒙第使我发生兴趣正如一个人在厌烦时可能发生兴趣那样。” 
 

注



 圣柏甫 
 

注



 以“善意的讽刺”称西斯蒙第为“法国史的罗兰 
 

注



 ”。这种称赞和责备都很公平。

斯堪的纳维亚三国——丹麦、瑞典、挪威——的史学家 
 

注



 突出的特点是只写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其他历史一概不管，然而，英德法等国史家却在古代东方、古典时代、中世纪和近代史方面找到题目，而且地球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历史他们都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像北欧这三个国家这样单一的目的，这样集中写单独一个地区。丹麦、瑞典或挪威那些作家对希腊或罗马、宗教改革或法国革命根本就没写过什么重要历史著作。北欧各国历史家除了他们本国的历史以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研究丰富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

19世纪丹麦史学界名人是 C.F.阿伦，他写的《丹麦史》 
 

注



 在语言上没有人超过他。他的《北欧三国史，1497—1536年》（哥本哈根，1864—1872年，五卷），由于只限于一个时期而且是长期研究的结果，所以较其他著作更有创造性。在教会史方面有A.D.约埃根森的《挪威教会的建立和初期发展》（哥本哈根，1874—1878年，两卷）；和L.赫尔维格的《宗教改革前丹麦教会史》（第2版，哥本哈根，1869—1870年，两卷），以及他的《宗教改革后丹麦教会史》（第2版，哥本哈根，1882年，两卷）。C.帕鲁丹-米勒的《鄂尔登堡王朝 
 

注



 初期诸王》（哥本哈根，1874年）是一篇卓越的专论。

J.J.服索厄（1821—1885年 ）是记述北欧历史的先驱。他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丹麦人和挪威人纪要》（伦敦，1852年）于1851年问世，12年后又出版了《丹麦人征服英格兰和诺曼底》。约翰尼斯·斯廷斯特鲁普的四卷本《早期诺曼史》（Normannerne
 ）（哥本哈根，1876—1882年） 
 

注



 写的是同一个题目，但范围更广泛，学术性也更大些。

“瑞典历史之父”是乌普萨拉大学教授伊立克·盖吉尔（1785—1847年）， 
 

注



 他为赫棱·乌刻特丛书 
 

注



 撰写的《瑞典史》到他去世时尚未完成。他写到查理十二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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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逊 
 

注



 接手写完了第5、6两卷。盖吉尔还写了一部瑞典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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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1845年间他出版了考斯道夫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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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件汇编。盖吉尔晚年讲授人文主义、社会和宗教等题材。他很有才华，是一位诗人兼作曲家。他的《麦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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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本占据瑞典舞台。他的自传充满魅力。

安得斯·弗留克塞耳（1795—1881年）是斯德哥尔摩王家图书馆一位有学问的研究古学的管理员的儿子。他像德国的弗莱塔格 
 

注



 那样，编了一长串丛书（46卷），从异教时代到考斯道夫三世统治时期的瑞典史名叫“叙述”（Bilder）（1772年），这套书已经出了20版以上，仍然很受欢迎。弗留克塞耳还根据外交档案编辑了四卷国家文件（1836—1843年）。他在许多文章和小册子上发表的东西表现的对天主教会和贵族统治在瑞典历史上的地位的宽容态度，引起他和盖吉尔之间的一场论战。 
 

注





19世纪上半叶瑞典三大史学家的第三位是安得斯·马格纳斯·斯特灵霍尔姆（1786—1862年）。他既不是教师，也不是大学教授，而是在1828年接受政府补助的坚持不懈地进行历史研究达34年之久的一个人。他的著作有写至1544年的《发撒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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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王统治时期的瑞典人民史》（三卷，1819—1823年）；《马格那斯·斯滕博克 
 

注



 传》（Life of Magnus Stenbock
 ）（两卷，1821年）和他的杰作《从远古到今天的瑞典人民史》，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瑞典中世纪史，因为它写到1319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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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停笔了（五卷，1834—1854年）。

19世纪挪威的历史研究很难和丹麦、瑞典的历史分开。挪威第一位著名史学家是彼得·安得累阿斯·明希（1810—1863年），他从1841年就在克立斯姜那大学当教授，直至去世。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397年喀尔马联合 
 

注



 以前的挪威人民史》（八卷，1851—1864年），在这部书以前，他还在1838年出版过一部《挪威、瑞典和丹麦史》——他列举这些国家的顺序很有趣。他还编了一部《1397年以前的挪威古代法》（三卷，1846—1849年），和一部《圣迈克尔修道院古文书手稿》（1845年）。他在罗马去世时仍在进行自己的研究。

和明希同时的雅各·路德福·歧撒（1803—1864年）在克立斯姜那大学建立了一座古代博物馆。他的著作有：《1687年以前的挪威史》、《宗教改革以前的挪威教会史》以及一系列关于诺曼人的起源和宗教的研究：《论挪威民族的起源》（Om Nordmoendenes Herkomst
 ）。索福斯·布盖（1833—1907年）在北欧语言、神话和英雄传奇文学方面开辟了新园地。

挪威史学是明希和歧撒建立的。据说，“他们记述的早期挪威史都是些伟大著作”，但系统地阐述挪威民族发展过程的著作仍然没有。所有老一辈历史家都认为挪威史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从较早时期到喀尔马联合〔1397年〕，二是1814年以后的近代史。和丹麦联合的时期被认为是从属他国的时期和民族停滞时期，关于这段历史，他们宁愿保持缄默” 
 

注



 。恰恰是为了填补挪威史上这个被忽视的空白，J.E.沙尔斯才努力写出自己的杰作《北欧史纲》。他发现的情况证实了亨利克·沃革兰早先在他的《北欧宪政史》中曾揭示的实况。沙尔斯“指出古代挪威人民并不只是由家长式统治者统治的部落组成，而且一种贵族统治业已有所发展，比瑞典和丹麦的贵族统治更为强大。当哈罗德·哈尔法格 
 

注



 把整个挪威统一在自己权威之下的时候，酋长（herser）们就失去了从前的权力，但在酋长阶级被摧毁以前，历代国王和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旧王族断线以后，挪威就和丹麦并成一国，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勇武强大得足以领导人民的贵族阶级了。在瑞典和丹麦由一个强大而好战的贵族阶级统治期间，挪威已经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一点可以说明挪威在联合时期为什么处于劣势” 
 

注



 。沙尔斯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挪威政治史，1815—1885年》，爱国情调很浓。

刚刚进入20世纪时，J.E.沙尔斯、亚历山大·布革 
 

注



 、E.海尔茨贝格、O.A.约翰逊、Y.尼尔森和 A.塔拉布格等人都为集体编写的《挪威史》 
 

注



 写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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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伊达拉里亚人，他说道：“光荣属于懂得宁愿选取最高贵的善即自由而不选取权力和虚荣的民族”，《中古时代意大利诸共和国史》（巴黎，1840年，八卷），第1卷，第3页。



[63]
 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弗朗西斯一世 （1515—1547年在位）。——译者



[64]
 指阔人们的客厅，往往聚集许多学者议论各种问题。——译者



[65]
 指1815年2月1日拿破仑逃回法国，至6月23日第二次逊位的时期。——译者



[66]
 指拿破仑。——译者



[67]
 1819年西斯蒙第娶了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的姨妹为妻。——译者



[68]
 第1卷出现于1821年；第29卷叙述到路易十五之死，是他死后1842年出版的。阿梅代·勒内于1844年又出版两卷，完成这部著作。



[69]
 法国外交家和历史家（1782—1866年）。——译者



[70]
 巴兰特男爵，《回忆录》（巴黎，1890—1901年，八卷），第3卷，引文见古奇的书，第168页。



[71]
 法国文艺批评家（1804—1869年）。——译者



[72]
 查理·罗兰（1661—1741年）法国教育学家，巴黎大学校长。——译者



[73]
 约翰尼斯·斯廷斯特鲁普，《19世纪的丹麦史学，1801—1863年》（哥本哈根，1889年）。〔巴黎〕《历史评论季刊》第27—48卷中有E.博瓦尔写的《北方通信》，提供了这些年里有关丹麦、瑞典和挪威历史的一切重要历史文献。



[74]
 E.博瓦尔从丹麦文第7版译成法文（哥本哈根，1878年），附最好的书目提要。



[75]
 丹麦王朝，统治丹麦（1448—1863年）和挪威（1450—1814年），有时包括瑞典。——译者



[76]
 关于这部著作的内容，可参阅查尔斯·格罗斯，《英国史资料文献，从最早的时代至1485年》（第2修订版，伦敦和纽约，1915年），第303页，1535号，卡尔·丰·阿密拉的杰出评论“诺曼法的起源”，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39卷（1878年），第241—268页。



[77]
 耶尔根·尼尔森，《伊立克·考斯道夫·盖吉尔》（欧登塞，1902年）。



[78]
 本卷原书第128页。——译者



[79]
 1697—1718年。——译者



[80]
 瑞典历史家（1811—1887年），著有《瑞典史》七卷（1855—1885年）。——译者



[81]
 《中古瑞典历史作家》（乌普萨拉，1828年）。——译者



[82]
 1771—1792年在位。——译者



[83]
 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译者



[84]
 德国小说家、戏剧家和批评家（1816—1895年），著有六本历史小说。——译者



[85]
 S.A.黑丁，《弗留克塞耳与盖吉尔》（1861年）。



[86]
 1521—1720年。——译者



[87]
 瑞典查理十二的大将（1665—1717年）。败俄军于那尔瓦（1700年），败丹麦军于哈尔辛堡（1710年），最后为俄军击败。——译者



[88]
 瑞典王柏吉尔为贵族所逐，其侄马格纳斯八世即位，是年挪威与瑞典合并。——译者



[89]
 女王马加勒特在喀尔马宣告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合并（1397年）。——译者



[90]
 克努特·哲塞特，《挪威人民史》（纽约，1915年，两卷），第2卷，第551—552页。



[91]
 挪威国王（863—930年）。——译者



[92]
 哲塞特，第2卷，第552页。



[93]
 挪威语言学家（1833—1907年）。——译者



[94]
 《挪威史》（克里斯蒂安尼亚，1909—1917年，六卷，分为13部分）。



第六十三章 南欧诸国



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思想在“复兴运动”（Risorgimento） 
 

注



 以前许多世纪就已经有了，但直到法国革命以前，这个思想还没有变成实际的政治行动。尽管全意大利使用的都是但丁的语言，罗马的宗教也是全意共同的信仰，但在1792年以前并没有真正的民族感情，对占领伦巴第的奥地利人、占据意大利其余各地的本国那些专制暴君也好像没有仇恨的迹象。对半岛上的人民进行政治教育仍待实现。在这项工作中，历史作家的贡献有如雪中送炭。 
 

注





在法国统治意大利时期（1796—1815年），新思想已移植到意大利人的头脑中。历史从教会手中转到爱祖国、追求祖国进步的那些军人、政治家和学者手中。但他们提出的方法和手段有分歧。特罗雅 
 

注



 、卡波尼 
 

注



 、坎图 
 

注



 和托斯提 
 

注



 等人把希望寄托在老归尔甫派 
 

注



 的主张上，即，意大利各邦在教廷领导下组成一个联邦。那些坚决反对教皇的人则觉得别的方案更有吸引力。科莱塔 
 

注



 反对法国波旁王室，阿马里 
 

注



 既反对波旁王室，又反对教权，微拉里在感情上是革命的。大多数历史家积极参加复兴运动，从而饱尝铁窗或放逐之苦；他们的政治经历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许多痕迹。另一方面，像维拉里这样一位作家则代表了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以后的一代； 从那时以后，历史家就不那么动感情了，他们有了学者气度。19世纪前60多年，意大利史学大多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

文森索·库奥科（1770—1823年）是那不勒斯人，曾在法国部队服役，在他那部《那不勒斯革命的真实历史》（1801年）里为19世纪写了一篇导论。他那本政治小说《柏拉图在意大利》（1804年）追溯到古罗马人以前意大利的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库奥科向他的意大利同胞宣告平等和统一的幸福；他呼吁法国完全解放他的国家，否则就完全不要信任这个国家。有了库奥科，维科 
 

注



 的影响就复活并加强了。

和库奥科同时的一位是朱塞普·密卡里。他生于里窝那，1796—1799年间曾在巴黎目击执政府垮台。他研究了地形和古物，把研究成果写成两部巨著：《古代意大利人民史》（三卷）和《古代意大利人民的功勋》（1832年），这些著作受到尼布尔的反面批评。他还写了一部《意大利诸沿海共和国的商业》。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佛罗伦萨产生了最伟大的历史学派——人们想到微拉尼、波基奥、马基雅维利、基察第尼——但在罗棱索·品奥提以前还没人写过托斯卡纳通史。品奥提是大公的史官和比萨大学教授，早在1793年他便开始勾画他的著作的最初轮廓了，后来就献给自己的同胞一部《伊达拉里亚时期以来的托斯卡纳史》（History of Tuscany from the time of the Etrucans
 ），在他去世后的1812年出版。他这部书读起来令人愉快而且内容丰富——全书最好的部分是第4卷结尾处讨论托斯卡纳文学和艺术的那段很长的文章——这部书如果不是由于它的英译本 
 

注



 是最早引起英国广大读者对佛罗伦萨的历史和文化发生兴趣的话，可能连提一下都不值得。

新时代意大利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家是卡罗·朱塞普·古列尔摩·波塔（1766—1837年）。 
 

注



 他也像他的前五代祖先那样，是学医的，20岁时在都灵获得学位。在1792年那次突然发生的动乱中，他那些共和派的表现使他坐牢两年，甚至还尝过肉刑的滋味。在格勒诺布尔获准流放，他以拿破仑部队军医的身份回到意大利。从1798到1814年在皮德蒙特政府任职，但他认为意大利应独立的观点使拿破仑不同意他升官。在百日帝国期间，他担任鲁昂大学校长一个短时期，拿破仑在滑铁卢失败后，他就退出政治舞台，全力从事写作。1804年在巴黎曼苏尼 
 

注



 的母亲家中的一次谈话就已经推动他撰写一部《美国独立战争史》（1809年）了。这本书共四卷，是按照16世纪意大利的方式在三年以内写成的；全书更像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不是对材料有足够了解的产物。这部书的法文和英文译本颇受欢迎，被认为是论述这个题目最早的可以接受的作品；但是意大利原文版在滞销之后，终于当废纸卖掉偿还他妻子的医药费了。波塔在国内的声望是他那部《意大利史，1789—1814年》取得的。 
 

注



 书里讨论的事情都是他能够根据第一手材料写的，而且爱国情调贯穿全书。波塔对过火的革命厌倦了，并哀叹拿破仑那种没边没沿的自大狂就是意大利近年来一切灾祸的起因。虽然他在这期间业已成为归化的法国公民，但毫无疑义，他反对法国的情绪依然如故。甚至他的文笔也是很细心地把一切法国气味都清洗干净。虽然他的文章有时也很流畅，但他过分着力地模仿古典罗马和佛罗伦萨史家，以致不能做到朴素自如。 
 

注



 赞赏他的人催促他续编基察第尼的著名史作。他为完成这项任务而写的那十卷书却因受匆忙之害，成了无价值的汇编。贫困逼得他在四年以内就把一位学者费尽毕生心血才能完成的作品写完了。尽管他在细节上满不在乎，挂一漏万，但他在他那一代人当中却大受欢迎，而且当他于1831年回到皮德蒙特时，还受到查理·阿尔伯特 
 

注



 的明显厚遇。他的儿子保罗·爱弥尔·波塔（1805—1870年）是著名的亚述考古家，还曾发掘柯萨巴山丘（1843年）。

彼得罗·科莱塔（1775—1831年） 
 

注



 是那不勒斯一位政治家兼将军，只写过一本书《那不勒斯王国史，1734—1825年》，是在他死后由季诺·卡波尼 
 

注



 修订出版的（1834年）。他在约瑟夫·波拿巴 
 

注



 和缪拉 
 

注



 手下飞黄腾达之后，就为业已复辟的波旁王朝政府利用，镇压 1820年巴勒莫暴动去了。他在双方之间斡旋的方式使烧炭党 
 

注



 和反动政府都怀疑他，因而被流放到莫拉维亚 
 

注



 两年。获释回佛罗伦萨后，就专心撰写历史，并模仿塔西佗那种强劲有力而奇特的文体成功。他的书在日内瓦出版，偷偷运进意大利，受到广泛欢迎。对这本书的评价各有不同，从热情的赞扬到对他的牢骚和歪曲进行的猛烈攻击都有。他的经历就使他很难成为一位公正的作家。 
 

注



 作为一个被放逐的人，他没机会利用那不勒斯的资料，只依靠自己的记忆；因而疏漏很多，不准确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他认为历史是一种古典艺术写作，这个概念 
 

注



 使他添枝加叶、任意渲染或随便安排史实，并费尽心力作人为的对比。他严厉谴责可恨的波旁王室的统治，并斥责他过去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把他们捧到天上去的烧炭党人。科莱塔了解文明的价值，他借助于工业、农业以及立法对社会情况的影响，绘制出比前辈史家笔下更为广阔的图景。

浪漫主义把那些空洞的辞藻一扫而光，又回到穆拉托里 
 

注



 的宝库里。意大利学者从当前的忧患回溯到中世纪的成就和斗争。1839年，查理·阿尔伯特组成了第一个王家历史委员会，开始由官方出版各种文献、编年史和记录。这个情况比英国卷宗丛书的出版早20来年。1842年，维索创办了《意大利历史文库》杂志，那不勒斯和许多其他省份也办起比较简陋的类似刊物。《意大利历史文库》开始时是专为出版珍贵的或未曾刊行过的著作和文献（特别是关于中世纪的）创办的，但到1855年它的性质就变成兴趣广泛的历史评论了。 
 

注



 各种文献的刊印和资料的批判为一种新型历史提供了条件。本泥狄多·克罗齐曾把浪漫主义学派说成是“怀旧”史家，但这个词似乎有些刺耳，而且忽视了他们真正的成就。

亚历山得罗·曼苏尼（1785—1873年）是意大利最伟大的历史小说《订婚夫妇》 
 

注



 的作者，他认真地研究伦巴第的历史。但在中世纪意大利史方面引起人们兴趣最大的莫过于西斯蒙第 
 

注



 ，他还为意大利人赢得各国自由党人的同情；西斯蒙第出身于一个托斯卡纳家庭，但他在瑞士写作，他断定：归尔甫派和基柏林派 
 

注



 的世仇显然是对意大利自由事业的致命打击。这时兴起一个新的归尔甫历史学派，他们把天主教复兴和爱国狂热结合起来，抛弃了统一的妄想，建议在罗马教廷领导下成立一个意大利联邦。和正在兴起的反教权高潮针锋相对，他们把整个中世纪教廷的工作说成是仁慈的、进步的；说教廷是罗马文明的保存者，使之在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免遭毁灭之灾，而且把欧洲的道德提高到新的水平。以下讲到的作家都属于这一类。

季诺·卡波尼伯爵（1792—1876年） 
 

注



 是这个世纪最吸引人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家族，一向是诸大公的忠顺臣民。他是温和的自由派，赞成在教皇领导下建立一个归尔甫联邦。1821年那些努力的失败使他对以革命求解放的道路感到失望，于是他就倾全力培植意大利的艺术和文学。1820年，他仿照《爱丁堡评论》创办了文学杂志《文粹》。在这件事上他得到瑞士人维索的帮助，后来他也成了维索办的《意大利历史文库》杂志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卡波尼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共和国史》（1875年，两卷），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赞扬。在理论上他有民主和公正的愿望，但他的性格与梳毛工起义 
 

注



 那样的无产阶级暴动是水火不容的。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他的观点常常是那些“稍稍落后于时代的人们的观点，受旧东西限制太大，不敢大胆行动；同时又宽大过分，不能支持反动”。 
 

注



 他在出版他的书以前25年就动笔书作，完成时已年逾八旬，当时对托斯卡纳的中世纪资料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批判的研究。从那时起学术界就逐步破坏了他早期著作的一些部分。他不加批判地从微拉尼那里抄用整页整页的材料。

恺撒·坎图（1804—1895年） 
 

注



 是伦巴第人，在史学上他是曼苏尼的大弟子，而且是19世纪作品最多的历史家之一。有一个时期他是奥地利政府的阶下囚；在意大利王国建立以前，他过了许多年流放生活。他写的东西包括诗歌、论文和故事，他的杰作是一部35卷的《世界史》（1838—1846年，再版多次）。在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这样一部著作中，学者找不到多少准确性，更难找到什么独创性，但他这部书却名扬四海，而且长期以来都是意大利人很喜欢的参考书。他的《意大利史》（1849—1850年，六卷）是第一部完备的本国史。他把意大利史分为三大时期：从罗马起源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异教时期”；至萨服那洛拉 
 

注



 和新世界的发现结束的天主教时期；近代政治时期，这个时期是国际均势和外交的时代，这时异教力量这个因素业已回升。他经常拿19世纪和天主教时期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主教的盲目爱好，他偏袒教会，把它看成文明和古典学术的卫士。这部书的优点是不单纯讨论政治，还涉及社会经济情况、文学和宗教。但总地看来，坎图的著作很肤浅，写书时一只眼睛瞧着公众，偶尔还出言恶毒。他的教士偏见在《意大利的异教》一书中有典型表现，这部书概述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前兆，并支持下述论点，即：意大利种种光辉业绩都是在宗教改革以前和教廷优势的伟大时代同时出现的。最近这两个世纪的衰落不是因为天主教，而是因为异端和唯理论者破坏性的影响腐蚀了健全的道德和宗教。坎图是同情马克西米连 
 

注



 1857年的改革诺言的少数自由党人之一，因而被扣上卖国者的帽子。他创办了伦巴第历史学会，而且是伦巴第档案馆监理。他写得最准确的一部书是《帕里尼住持和古伦巴第》（l'Abata Parini e la Lombardia nel secolo passato
 ）（1854年）。他给研究文学的人留下一部《曼苏尼回忆录》（1882年）。 
 

注





卡罗·特罗雅（1785—1858年） 
 

注



 ，那不勒斯人，读《神曲》后就决心研究中世纪史。他的《但丁寓言中的灵㫋 
 

注



 》（Del Veltro allegorico di Dante
 ）这部书的优点在于：它是最早把这部文学杰作当作历史资料运用的，并联系但丁自己的生活和时代来阐释《神曲》。他把归尔甫派和基柏林派的冲突看作两种民族性，即拉丁民族和北方民族的冲突。为了寻找这两种民族性的起源以便进行解释，他的研究使他回溯到哥特人和伦巴第人的时代。他为了写一部伦巴第史，从著名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和其他一些修道院的档案里搜集材料。 
 

注



 在他的《中世纪意大利史》（那不勒斯，1839—1859年；佛罗伦萨，1847—1849年）出版以前，就已经写了25卷资料集记述侵入意大利的蛮族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在他们侵入半岛以前的政府和风俗等。 
 

注



 他并不想写成一部艺术性的著作（他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办到），只是以自己国家的档案材料为依据编一部书能够说明罗马衰亡的原因并指出它的蛮族主人的性格和行为就行了。这部《中世纪意大利史》本身一直未能完成。他这部书计划从鄂多阿塞 
 

注



 写到阿尔波音 
 

注



 ，但在特罗雅原想开始下笔的地方就结束了。他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反对自从马基雅维利、坚诺恩、穆拉托里以来并受到萨焚宜支持的那个传统观点，即，意大利人在伦巴第人统治下仍保有他们的公民权利，而且罗马法仍继续贯彻。特罗雅承认在私事上，他们还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但他坚决主张意大利人已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丧失了携带武器的权利。他相信罗马法的恢复是由于伦巴第统治地区保留下来的记忆，以及罗马法在罗马、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威尼斯以及伦巴第统治未达到的其他地区的继续使用。

路易吉·托斯提（1811—1897年） 
 

注



 是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住持，生于那不勒斯，八岁时就入了修道院。十年后就已经开始写他那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史》（1841—1843年）了。这部书很有价值。因为它收入了许多未曾刊印过的文献。在他这部书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新归尔甫派，梦想出现一个在教皇统治下的意大利联邦。在中世纪帝国里他只看到一个以摧毁各个城市共和国为目标的专制暴力，他认为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形式。他认为，无论当时或现在，统一都意味着专制。他的《逢尼非斯八世 
 

注



 及其时代》宣称这位不幸的教皇一贯是一位善良的意大利爱国者。教廷的衰落以及它后来无法领导意大利，对于这情况，腓力四世 
 

注



 应该负责。托斯提对帝国和任何外国人的仇恨以他那修道士的严峻写进意大利史全部领域。在1848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托斯提把他的《伦巴第联盟史》献给教皇，乞求教皇学习他那些中世纪前辈的榜样。 
 

注



 在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教皇的实际行动把他对教廷的信仰打破了。反动势力的第一棒就打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身上。这个修道院原来在托斯提领导下已经成了南意学术和自由生活中心。修道院被军队占领，印刷厂被封闭，托斯提被迫离开。

另一位归尔甫党人的著作，因其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教会人士中影响很大，也必须提一下。皮德蒙特一位牧师文森索·乔培尔蒂 
 

注



 写了一部《意大利人在道德和内政上的最高权力》（1843年），谴责了意大利人近代在政治和道德上的退化，据说这部书对1846年改革派教皇庇护九世 
 

注



 的当选还起了作用。

西撒尔·巴尔波（1789—1853年） 
 

注



 是意大利政治家当中另一位转向写作的人。他把写作当作进行国民教育的手段。他出身都灵名门，从1808年到1814年在拿破仑政府里工作；拿破仑垮台后,他也像他父亲（曾任内政部长）那样献身于意大利事业。1821年革命后，他从流放中获释归来 
 

注



 ，看到政治既已对他关上大门，于是就从事历史戏剧和小说写作，后来发展成最受欢迎的一位意大利学者。他的两卷《意大利史》（1830年）的主题思想是：从一切外国干涉下取得独立是意大利的幸福必不可少的。巴尔波并不寻求意大利的真正统一，他的衷心愿望就是在教廷领导下建立一个联邦。在历史写作上也表现了归尔甫派的观点。他写《但丁传》（1839年）是因为“但丁是意大利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分”，在促成19世纪但丁精神的复活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他的《意大利史纲》（1846年）是在40天以内为《人民百科全书》写成的，事实证明这篇史纲很受欢迎，影响很大，出版许多次。巴尔波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争取不受外国压迫，但他不相信革命，他把他的政治影响扔到中庸之道背后去了。所以他既反对民主政治又反对现存的专制。他写的东西强劲有力，紧密扎实，但未免过于庄严而软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把基督教看成神权政治了。

假如说拥护在重新缔造的意大利实行教会领导的那些天主教自由派作家吸引了广大群众的话，那么另一方面，那些不同的论调也很激烈而响亮。追随朱赛普·马志尼 
 

注



 的那些反教权的人们从法国革命中得到很大启发。这些作家主张在共和制度下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政治统一体，而不是一个联邦，并要求取消教廷的世俗权力。尼科利尼 
 

注



 在他的历史小说《普洛奇达的约翰》（John of Procida
 ）和《布雷西亚 
 

注



 的亚诺尔德》（Arnold of Brecia
 ）里攻击教廷是意大利统一的世代仇敌，因为它经常把外国军队召来镇压本国的运动。达齐格利奥 
 

注



 在他的《菲拉摩斯加》（Fieramosca
 ）和《尼科利·第·列被》（Niccoli di Lepi
 ）两书中流露出同样的仇恨情绪。这个阵营里真正历史学者不多，但时间将证明新归尔甫派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

南意大利最伟大的历史家米雪尔·阿马里（1806—1889年） 
 

注



 站在更高的有利地位。他生于西西里岛上的巴勒莫。曾在波旁王朝当官，但仍是烧炭党成员，后来参加了1821年的革命。他写了一部关于西西里晚祷 
 

注



 的著作因而成名，他在世时，这部书就已出了八版，并译成各国文字。 
 

注



 这部书用含蓄的话在欧洲白热化的气氛中宣传革命，意在说明一个民族如何通过大胆的行动使自己摆脱外国压迫。波旁政府迫使作者逃往巴黎，教皇也谴责这部书。这部书除了激励当时人们进行斗争外，还是一部有真正历史价值的著作。阿马里推翻了对晚祷的传奇式的解释，说它是以焦凡尼·第·普洛奇达为首的贵族的阴谋，从而结束了它的插曲性质。他争论说，这件事只是一次革命的开端，而不是结尾。这次动乱是社会和政治情况以及傲慢的安如王朝的统治造成的。它的重要性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它创造的道德和政治力量中去寻找。其影响在横的方向扩展到其他王国，在纵的方向，作为“一个伟大的传统”贯穿西西里甚至意大利全部历史。 
 

注





在18世纪，庞培的发现使人们对古代和中世纪意大利史的兴趣复活起来，对阿拉伯人在西西里的统治史的兴趣也包括在内。巴勒莫大学设立了阿拉伯语言和文学讲座。于是西西里诸学者就把注意力转向手稿和铭文了。他们的著名作品有：罗萨利俄·第·格列高利俄的《西西里历史资料汇编》（1790年）和马托拉那的《萨拉森统治下的西西里史稿》（1833年）。这时出现一位更伟大的学者阿马里。他在巴黎那些年就开始研究巴黎各图书馆的东方手稿宝藏，并钻研阿拉伯文、近代希腊文和古文书。在搜集了许多断简残篇、地理记述以及阿拉伯人在西西里写的那些散文和诗歌（他为此搜遍全欧各地）之后，他就出版了《西西里穆斯林史》第1卷（1853年）。其最后一卷于20年后出版。他打算撰写阿拉伯人和诺曼人两次征服他的祖国的历史，并把延续至近代的后果描绘出来。第1卷叙述阿拉伯人到来以前的情况，穆斯林帝国的起源以及他们在非洲的文化。随后那三卷记述他们的统治，第5卷写诺曼征服，第6卷记述直至13世纪中叶的情况，那时意大利的文明中心已从西西里移到意大利本土南部了。他这部书是论述这个题目的公认的权威，照亮了许多黑暗角落，举例说明了阿拉伯人光辉的文明以及在拜占庭剥削已成过去之后他们的愉快治理，用了许多篇幅描绘生活和制度的各个方面。

1859年阿马里回到意大利，在比萨大学当阿拉伯语教授。他被推选为议员，并曾两次担任教育部长。阿马里写书，随时注意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他说自由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土生土长的东西，由伦巴第人、希腊人和萨拉森人保持到10世纪。诺曼统治者值得尊敬，因为他们的政府保持着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平衡。但是安如的查理 
 

注



 进行剥削并压榨达16年之久，所以晚祷事变恢复了他们祖先们的可爱制度。 
 

注



 这样彻底的民族争雄是空前的。一位意大利作家就是这样发现了西西里的黄金时代。

1848和1849年的失望情绪 
 

注



 严重地挫伤了热心的爱国主义者，特别是新归尔甫派。托斯提希望出现另一位教皇；但许多作家都追随乔培尔蒂，他抛弃了他往日的理想：在罗马保护下成立一个联邦，并宣告他的新希望是由萨瓦王室建立紧密的统一的国家。 
 

注



 就这样，意大利人的情绪逐渐围绕着一个方案联合起来，以求实现长期盼望的民族独立。然而有些作家仍然很悲观。路易治·卡罗·法里尼（1812—1866年）在被流放都灵时写成了他的《罗马国家史，1815—1850年》第1部分（1850年； 第2卷，1859年）。作为一位政府官员，撒丁岛议员和政治杂志《皮德蒙特评论》的编辑，他是加富尔热心的拥护者。1859年他参加把摩德纳并入皮德蒙特的谈判。他在加富尔内阁任职，他自己也曾领导内阁几个月（1862年12月至1863年3月），直至因操劳过度逝世。他的历史第1卷因为由格拉德斯通先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译成英文而声价十倍。 
 

注





朱塞普·斐拉里（1812—1876年）在政治上不像大多数其他意大利作家那样活跃，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他是1849到1859年这十年间的失望倾向的最好的代表。在他那些著作中，革命和反革命成为一种永恒的循环，历史家只有以听天由命的态度对待。 
 

注



 他的《意大利革命史，或归尔甫派和基柏林派》（巴黎，1858年，四卷）认为教皇和皇帝就是两个根源，意大利历史围绕着它们打转转。民族的伟大就在于没有皇帝和教皇军事力量的软弱，在于他们表现的自由，也在于意大利人建立或废黜皇帝和教皇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由选举产生的。总之，意大利的伟大在于它从来都没允许过一个强大的民族君主国抬头!斐拉里认为这样的政府就是被动和奴性服从的同义语，1859年他回到意大利，反对加富尔，并为成立联邦而战斗。但是他也没有接受归尔甫派的方案，因为意大利既不是一个教会，也不是一个修道院。西斯蒙第和马志尼极度赞扬的那些中世纪共和国从来也没能够联合起来，那些君主也并不高明。斐拉里声称他在从罗马时代到 1530年的意大利地方史里看到7200次革命，对这些革命进行研究之后，他得出结论说，这些东西仅仅是一再出现的、互有胜负的两个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一派代表的是民主的观点和制度，但这一派很盲目，他们反对学术自由和个人自由。另一派代表的只是法定自由，变成了傲慢无礼、专横暴虐，根本就不关心人民的利益。不管他们叫归尔甫也好，叫基柏林也好，或者叫什么别的名字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总是同样一回事，而且可能还将继续如此。但这些动荡毕竟还不是毫无价值。斐拉里似乎相信革命毕竟不是这么坏的事情，因为意大利一切天才硕果都是产生在意大利历史上的混乱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芮农曾给予正确的答复，他说，像斐拉里推荐的这样一种由众多革命维持的政权仅仅在内战中提供了自由，他没有体会到还有另一种制度，即权力有限的政府。

诺瓦拉 
 

注



 之后那十年写的历史著作很少。但帕尔马（1854年）和热那亚（1856年）已开始出版它们的历史资料。当维克多·埃曼纽埃尔 
 

注



 在都灵被宣布为意大利国王时，爱国作家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意大利已被创造出来，让我们现在创造意大利人吧。”微拉里在马基雅维里身上发现了无可怀疑的一位民族英雄形象。弗朗西斯科·兰赞尼的《1313年以前的意大利城市史》着重写的是社会道德，而伊多尔·帕依斯的《罗马史》却证明他是19世纪所有意大利历史家当中民族主义思想最浓厚的人。全国各处的地方团体和杂志担负起把本国史从埋没中恢复起来的任务。1890年意大利历史研究所开始编写《意大利历史资料丛刊》，现已出版50多卷。

全国统一后最出色的作家是帕斯卡勒·维拉里（1827—1932年） 
 

注



 ，英国读者熟悉他不下于任何其他意大利作家。这位多产作家生于那不勒斯，和 1848年反抗波旁王朝的暴动有牵连，因而迁居佛罗伦萨。他的《吉罗拉谟·萨服那洛拉及其时代史》（Storia di Girolamo Savonarola e de suoi tempi
 ）发起了对萨服那洛拉十足的崇拜运动。他为写这部书花了十年时间研究档案材料，但书中描绘的受到高度赞扬和同情的图景，现在人们认为未免言过其实了。他把修道院这个题目当作各种高贵品德的渊薮和与最险恶的阴谋进行斗争的地方进行描绘。他画的这幅画只有黑白两色，善恶分明。维拉里把他的主角写成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时写得最好。一旦把这位角色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描写时，可就不太像话了。他没有像A.吉拉第的《新文献》（Nuovi Documenti
 ）那样对照后来发现的历史证据修改自己的著作。在世俗历史上如何写修道士这种人物的生平，仍然在等待着一位历史学家完成。同样有趣的是维拉里的《尼科罗·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他为了写这部书，曾使用基察第尼的十卷未刊手稿、意大利大多数省份的外交资料以及佛罗伦萨这位忙碌的秘书写的几百件公文。他希望通过把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说清楚的办法，给这位受人诽谤的人物画一幅新肖像。维拉里争辩说，马基雅维利懂得公私道德之间的区别，并企图科学地把这一点系统地讲清楚；但是他并没考虑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马基雅维利热望看到祖国统一（《君主论》）这件事不但可以开脱他的罪责，甚至可以获得赞扬。他写的这部传记很出色，但为马基雅维利辩护主要是一件“彼此彼此”的事。L.A.柏德反驳了从16世纪直到本世纪那些指责他的人，他承认，作为论述马基雅维利的生平和著作的一部书，它比其他著作好，但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历史仍待撰写”。 
 

注





维拉里在以《最初两世纪的佛罗伦萨史》（1893年）这个书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就改写更通俗的文章，因为他宣称，他的国家的历史应当不只是教师开的一门课，而且应当是国民教育的工具，在塑造意大利人的道德品质和政治风格上起作用。 
 

注



 他开始和巴尔赞尼、奥尔栖二人合作写了一系列简单的叙事史，收入《蛮族入侵意大利》和《中世纪的意大利》二书中。他的主调既是爱国，又是教诲；他喜欢道德说教。意大利腐化堕落是受了文艺复兴的毒害；解放了的理性腐蚀了道德品质。宗教是文明的必要因素之一，是唯一的真正的进步，（甚至对大众来说也是如此）它是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进步。他的《历史的和批判研究》是肤浅而空洞的。

西班牙史学在17世纪达到最高峰，当时西班牙王国仍然在处在查理五世 
 

注



 和腓力二世 
 

注



 原来达到的高度，而且西班牙的文学艺术当时也处在鼎盛时期。从那时以后，史学也和西班牙各个方面的普遍衰落一起渐渐衰落下去了。

19世纪西班牙的历史研究最明显的表现是出版一般史料汇编 
 

注



 ，至于个别历史著作的撰写则少见。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莫德斯托·拉弗恩特 
 

注



 的《西班牙通史》（30卷，马德里，1850—1867年），这是西班牙引以为荣的一部巨著。但可惜的是，拉弗恩特经不起批评。19世纪西班牙史学先驱是法国新教徒尤金·罗瑟于夫·圣希雷耳，他把一生时间全部献给一部14卷的《西班牙史》（巴黎，1837—1879年）。给拉弗恩特写传记的人夸口说，他的勤恳非同一般，他写的书的卷数比他的法国对手多一倍。他没有再加一句话——假如他知道的话——拉弗恩特无耻地剽窃了圣希雷耳那部短小而精悍的书。 
 

注





上世纪最后十年西班牙历史研究所开始在安敦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指导下编写一部《西班牙通史》，这部书是类似拉维斯和兰波近来才出版的那部《通史》 
 

注



 的一部集体著作。在出版了18卷以后，1897年卡诺瓦斯被刺的事使编写工作中断。第一部地道的学术性的西班牙史是拉瓦耳·阿尔塔密拉的《西班牙和它的文明史》 
 

注



 这部书“在西班牙历史研究上是划时代的作品。作者把叙事部分压缩到最小限度，从而有机会以更多的篇幅撰写社会、宪法、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注



 。这部书写到1808年。另外，其他值得和阿特拉密拉一起提一下的西班牙史家就只有巴列斯特罗斯·伊·贝雷塔了，他写的《西班牙史及其对世界史的影响》（巴塞罗那，1918—1929年，五卷），不只是旧大陆上的西班牙而且也是新大陆上的西班牙的历史，或者更恰当一些说，是西班牙的势力和文明的历史。这五卷书的准确性，每章末尾所附参考资料和全书索引，都是作者受过奥地利历史学派训练的证据。 
 

注





为了公平合理，还应当把另一位西班牙学者门涅得兹·伊·皮雷约（1856—1912年）提一下。他写的《西班牙异端史》（马德里，1880—1881年，三卷）显得和亨利·C.李 
 

注



 的《宗教裁判所史》一样学问扎实，但难于读懂。

在结束这段简短的记述前，再把西班牙历史这个或那个领域里的各种著作的作者和书名提要列出就行了。在宪法史方面有科尔梅罗的《雷翁与卡斯提尔王国的宪法和政体》（马德里，1885年）和他的《西班牙行政权》（第4版，1876—1880年，三卷）。科尔梅罗也是《西班牙政治经济史》（1863年，两卷）的作者。在法律史方面，我们可以指出：J.M.安特奎拉的《西班牙立法史》（第4版，1849年）；A.马立卡拉和C.曼里克合写的《西班牙立法与民法复述》（1861—1876年，九卷）； E.得·希诺约萨的《西班牙法权通史》（1887年）；《西班牙法权史研究》（1903年）;以及丹微拉科拉多出色的六卷本《西班牙公民权》（1885—1887年），这部书的第1卷序言里有一篇很长而且很重要的关于西班牙中世纪史的概论。

必须承认，除阿特密拉和巴列斯特罗斯二人外，近代西班牙史学成就较西欧其他各国远为落后。除了西曼卡斯、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这几个地方还有点近代史学的样子以外，其他各地差不多都是出版疏忽大意、未经鉴定的史料以及不顾脸面地忽视档案材料。为了解西班牙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古代、中世纪还是近代，人们都必须到德文、法文和英文著作里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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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作家普雷斯科特 
 

注



 、蒂克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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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亨利·C.李等人的名字也不能省略。

其次我们再谈谈葡萄牙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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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岛战争 
 

注



 后，民族感情几已灭绝。无论在密格尔党人 
 

注



 一方，还是在玛丽亚王后 
 

注



 的追随者一方，似乎都出现了一个公认的结论：葡萄牙迟早都要和西班牙合并。葡萄牙至今仍然是独立的，民族主义精神仍然在公民心中活跃，这可以说主要应当归功于三个人：霍奥·巴普提斯塔·阿尔美达-加莱特 
 

注



 和安敦尼奥·菲力西雅诺·得·卡斯特尔约 
 

注



 两位诗人和历史家亚历山得拉·埃尔库拉努·得·卡尔伐利乌·伊·阿腊乌茹。

18世纪葡萄牙的写作成了古典法文典范的俘虏，但随着法国革命之后在这里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翻开了新的下层土壤。阿尔美达-加莱特着手在民歌、中世纪文学和卡姆斯 
 

注



 等方面创造出一种风气。在埃尔库拉努（1810—1877年） 身上法国的影响非常明显。他是里斯本人，曾往巴黎求学，回国时已是一位革命者。高僧密格尔执掌大权使他不得不前往英国， 
 

注



 他在那里学会读沃尔特·司各脱那些小说的原文。再赴巴黎后，他参加了基佐、库臧、维尔芒、拉马丁和维克多·雨果等人领导的浪漫主义集团。1834年回葡萄牙后，在一种政治杂志当编辑好几年，但无穷无尽的内战使他对议会政府绝望，于是就写起历史诗歌和小说来了。 
 

注



 随即把在里斯本档案馆为写作目的而摘录的那些笔记收集起来，写了一部《葡萄牙史》。其第一卷出版（1845年）后，葡萄牙第一位科学历史家就登上舞台。 
 

注



 他这部书出了三版，其所以受欢迎，主要是他以同情的态度重现过去的本领。由热情的青年们形成的学派兴起了，这个国家渐渐从党派纷争和内战中解脱出来，出现了统一意识，再也不谈论和西班牙合并的问题了。这个变化过程是逐渐的，也可以说是隐蔽的。宗教界和保守派立即作出很尖刻的反应。埃尔库拉努对人们心爱的某些葡萄牙传说的粗鲁处理引起一阵敌对浪潮。葡萄牙还没有为“揭秃疮”作好准备。全民族这样忘恩负义使他十分痛心，他把《历史》扔到一边，另写了一部记述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起源和建立（1854—1855年）的书。这部书严厉指控教会应对葡萄牙在17世纪的堕落负责。这件事对他的朋友卡斯蒂略的世俗教育计划倒是起了推动作用，但在许多其他方面却证明是最逆耳的。作者的书是以大量资料为根据的，但这不能算数；一阵抗议风暴突然袭来。埃尔库拉努决定再写历史小说。就这样，因循守旧使葡萄牙为一位真正天才的著作多花了20年时间（1859—1877年）。埃尔库拉努不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但他和德法两国作家熟识，从而学会了批判的智慧，也学会了对细节要耐心加真实。他的浪漫主义背景教给他说，任何时代的人都是人，所以他既不把他们写成神，也不把他们写成魔鬼，将传奇故事打个折扣，但不排除其合理的优美。他没再写更多的历史，只是编写了一些有价值的编年史，并发起编写《葡萄牙史料集成》，由政府资助出版。

尽管埃尔库拉努的同胞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但是下一代他那些热心的追随者在结束愚昧和偏执的统治方面还是做了许多事情。他的徒弟雷百罗·达·西尔发写了一部《17至18世纪葡萄牙史》（1860—1871年，五卷），并和许多其他人一样，继续培植历史小说写作。对民族运动很重要的一部书是诗人托马斯·黎卑略 
 

注



 （生于1831年）写的哀叹祖国衰落的悲歌《坎坷曲》（1890年）。狄奥菲罗·布腊伽在史学领域捍卫实证主义。有一位权威作家觉得，我们可以把卡密尔·朱里安 
 

注



 用到泰恩 
 

注



 身上的话用在奥利维拉·马丁斯身上：“他无意识地转向历史。”他早年去世。从那以后葡萄牙就再也没有产生一位重要学者了。主要的困难仍然是档案的混乱和缺乏指引。大学在这方面的指导也很不够，许多写东西的人都是自学成才的。撰写葡萄牙第一部伟大的全面的历史的作家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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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锐眼疾足的猎犬。——译者



[39]
 《伦巴第古文献抄本，从568到774号》（1852—1854年，四部分），构成他的《意大利中古史》第4卷。



[40]
 《中世纪史的初步工具》（1829年以后）。



[41]
 476年推翻西罗马帝国的“蛮族”雇佣兵统帅。——译者



[42]
 伦巴第国王（565—573年在位）。——译者



[43]
 《斐迪南德·格列高罗维阿斯的罗马日记，1852—1874年》，腓得烈·阿尔特豪斯编，G.W.哈米尔顿夫人从德文第2版译成英文（伦敦，1907年），第67—68页；恩斯特·芮农，《道德与批判论文集》（巴黎，1859年），第205—241页。



[44]
 1294—1303年在任。他颁布法令，国王非经教廷的允许，不得征收教产的捐税，教皇除宗教权力外，还有世俗权力。因此反对法王腓力四世，1303年被囚，死于狱中。——译者



[45]
 法国国王（1285—1314年在位）。——译者



[46]
 “我把这些篇章作为圣物奉献在你的脚下。把亚历山大三世的标准还给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仁慈在等着你。”



[47]
 意大利哲学家和政治家（1801—1852年），撒丁尼亚首相。——译者



[48]
 1846—1878年在任，就任之初，颁布宪法，进行广泛的改革。1848年罗马人暴动之后，以法国人的帮助，恢复了教皇的位置，以后进行反动统治。——译者



[49]
 A.雷蒙特的文章，见《当代历史传记杂志》，第1卷（1862年）；对《意大利的希望》的一篇评论，见《北美评论》，第66卷（1848年），第1—32页。



[50]
 他被控与1821年的革命有关系，因而被迫流亡法国。1826年始回国，1847年与加富尔共同创办《复兴运动》报纸。1848年为皮德蒙特首相。——译者



[51]
 1805—1872，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组织“青年意大利党”（1832年）。——译者



[52]
 G.B.尼科利尼（1782—1861年），意大利文学家和爱国者。——译者



[53]
 布雷西亚在意大利北部。——译者



[54]
 意大利的政治家和作家（1798—1866年）。——译者



[55]
 考斯道夫·迪加特，《12—19世纪欧洲东方学者的历史》（巴黎，1868—1870，两卷），第1卷，第3章；奥雷斯特·托马西尼，《历史和批判论集》（罗马，1891年）；A.凡努西的文章，见《意大利史文库》，第2辑，第3卷（1856年），第2部分，第131—170页；亚历山得罗·丹科那，《米雪尔·阿马里通信集》（都灵，1896年，两卷）和《阿马里诞生百周年纪念册》的“豪华卷册”（巴勒莫，1910年，两卷）；哈特维格，得伦堡，《一位阿拉伯学者的小册子，1868—1905年》（巴黎，1905年）；和下列杂志上的评论：〔伦敦〕《评论季刊》，第141卷（1876年），第211—223页；《北美评论》，第141卷，第211页以下；《夫累则杂志》，第48卷（1853年），第679—688页。



[56]
 1282年西西里人民以晚祷的钟声为号起义推翻法国人的统治。——译者



[57]
 《西西里晚祷事件的战争，或13世纪西西里历史上一个时代》（1841年）。英文本是埃尔斯米尔勋爵翻译的。



[58]
 参阅第10—13页他的序言（1849年版，两卷；其序和1843年巴黎版相同；这个版本加了足够的注释）。



[59]
 西西里国王（1266—1285年在位），他的残酷统治引起晚祷事变（1282年）。——译者



[60]
 他们读到下面的评述时，对波旁王朝政府的不信任也许就可以原谅了：“这个时期的历史，把他们现在所蹂躏的人民的祖先在保卫他们最神圣的权利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力量的可怕例子，放在现在意大利的压迫者的眼前。”《北美评论》，第64卷，510。



[61]
 意大利各地发生的革命因奥军入侵先后失败。——译者



[62]
 见他的著作《意大利政治复兴运动》（1851年）。



[63]
 法里尼的政治通信发表在他的《论意大利事务的书信》（巴黎，1860年）中。他的《罗马国家史》的法译本出现于1862年。参阅伊托里·帕里《路易治·卡罗·法里尼：纪念册》（罗马，1878年）。



[64]
 斐拉里在他的著作的序言中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一个清晰的总结；而芮农用同样清晰的语言批判了他。



[65]
 1849年3月23日奥地利大破萨丁尼亚军于诺瓦拉，第二次反奥战争失败。——译者



[66]
 萨瓦国王（1849—1861年），后为意大利国王（1861—1878年）。——译者



[67]
 弗朗西斯科·巴尔达塞隆尼，《帕斯卡勒·微拉里的侧面传记和著作提要》（佛罗伦萨，1907年）；克罗齐，第2卷，第160页以下；E.阿姆斯特朗，《最近对〈萨服那洛拉传〉的批评》，见《英国历史评论》，第4卷（1889年），第441—459页。



[68]
 《英国历史评论》，第11卷（1896年），第366—369页。



[69]
 参阅他的著作《蛮族对意大利的入侵》（纽约，1902年，两卷），第1卷，第6页。



[70]
 1519—1556年在位。——译者



[71]
 1556—1598年在位。——译者



[72]
 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1020—1559年古代莱昂与卡斯蒂利亚国会议事录》的出版，它是供历史科学院的研究之用的（马德里，1861—1903年，五卷）；《卡斯蒂利亚国会文件1563—1620年》（马德里，1877—1912年，35卷）；《加泰罗尼亚公国议会》，写到1453年（22卷）；《记述西班牙海外领地的征服和组织的未刊文献汇编》（马德里，1885—1932年，25卷）；《记述西班牙在美洲和大洋洲领地的文件汇编》（马德里，1864—1884年，42卷）；《有关西班牙历史的未刊文件汇编》（马德里，1842—1895年，112卷）；《西班牙历史回顾：文件、小册子等汇编》（马德里，1851—1912年，45卷，分订36册）。这些叙述资料的汇编中，有卡耶塔诺·罗塞尔·伊·洛佩斯编的《特殊历史资料集》（马德里，1858—1863年，两卷）和《卡斯蒂利亚国王编年史》（马德里，1875—1878年，三卷），从亚尔丰索十世到费迪南德伊萨伯拉；门尼得兹·伊·皮雷约编了《第一手普通编年史》，包括印度史家两卷，和大船长编年史四部（马德里，1905—1912年）。精力充沛、很有才干的西班牙史学家是马德里大学教授巴列斯特罗斯·伊·贝雷塔，他在维也纳受过史学训练，在本世纪初组织了一个历史研究中心，应德国史料集成委员会的邀请，承担出版下列四部分有关西班牙的历史资料：（1）编年史，（2）文献资料，（3）法律，（4）礼拜仪式原文。第1辑两卷于1918和1921年问世。巴列斯特罗斯还有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即《西班牙史书目提要》（赫罗纳，1921年）。 关于最近有关西班牙史的著作，参阅R.孔尼兹凯，“西班牙文献”，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36卷（1927年），第155—167页。



[73]
 生活于1806—1866年。——译者



[74]
 关于这种抄袭的例子，可参阅 R.B.梅里曼，《旧大陆和新大陆西班牙帝国的兴起》（纽约，1918—1934年，四卷），第1卷，第45页。



[75]
 本卷原书第 278—279页。——译者



[76]
 巴塞罗那，1900—1911年，四卷；第3版，1913—1930年，51卷分订六册。第4卷有很有价值的书目提要。



[77]
 梅里曼，第1卷，第46页。



[78]
 巴列斯特罗斯也把本亥姆的《历史方法手册》译成西班牙文。西班牙学习历史的人不愿到任何德国大学里去，而哈布斯堡王朝传统却把他们吸引到维也纳去了。



[79]
 美国出版家和历史家（1825—1909年），著有《宗教裁判所史》，三卷（1888年），等书。——译者



[80]
 为了证实这句话，只要检查一下附在《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连续诸卷中有关西班牙历史诸章后面的书目提要就可以了。



[81]
 生活于1796—1859年，著有《斐迪南和伊萨伯拉统治时代》《墨西哥征服史》等书。——译者



[82]
 生活于1791—1871年，著有《西班牙文学史》（1849年）。——译者



[83]
 参阅马塞尔·巴塔荣在《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304—319页上发表的文章；路德福·巴克斯曼，“论葡萄牙史学现状”，见〔慕尼黑〕《历史杂志》，第9卷（1863年），第105—126页；提奥菲罗·布拉加，《葡萄牙文学史教程》（里斯本，1885年）；I.F.达·西尔发，《葡萄牙传记词典》（里斯本，九卷，别人又续编至 22卷）；T.W.H.托尔波特，“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历史权威”，见《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42卷（1873年），第1部分，第193—208页；H.M.斯梯芬斯，“近代史家与小民族”，〔伦敦〕《现代评论》，第52卷（1887年），第106—121页；《大百科全书》，第27卷，第394—397页。



[84]
 1808—1814年，英国军队与拿破仑的军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交战。——译者



[85]
 拥护葡萄牙国王约翰八世幼子唐·密格尔争夺王位的人，密格尔为其兄唐·彼得罗击败。——译者



[86]
 唐·彼得罗之女。——译者



[87]
 葡萄牙诗人（1799—1854年），参加 1820年的革命，帮助唐·彼得罗夺取王位，支持民主原则，为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译者



[88]
 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领袖（1800—1875年），除自己创作许多诗歌外，还翻译了许多古典诗歌。——译者



[89]
 路易·得·卡姆斯（1524—1580年），葡萄牙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葡萄牙语言学方面，犹如但丁之在意大利。——译者



[90]
 他是反对密格尔的。——译者



[91]
 埃尔库拉努的两部诗集《先知之声》（1836年）和《信徒的竖琴》（1838年），表现受了拉马廷的影响和他对葡萄牙语的熟练。他的历史小说《修道士》（1843年）也同样使人联想到司各脱的小说。海涅把这部小说译成德文。



[92]
 第2卷（1850年）叙述到1279年；全书共四卷。



[93]
 生活于1831—1901年。——译者



[94]
 法国历史家（1859—1933年）。——译者



[95]
 本卷原书第447—452页。——译者



第六十四章 东欧和巴尔干诸国 
 

注







俄国幅员辽阔，它的历史也很重要，所以在讨论斯拉夫各国时，应当先说俄国。在老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妨害其史学发展的祸根是蒙昧主义、遍及全国的文盲和阴险的检查制度。近来外国对俄国史学的兴趣正在增长；在这方面工夫下得最大的是德国。 
 

注



 在俄国也像在所有斯拉夫各国和东欧各国那样，语言的困难成了重大障碍。

彼得大帝开始在俄国进行广泛的改革时，从德国请来的行政官员最多。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有提奥斐拉斯·西格弗里德·拜尔，他的《俄罗斯起源》于1726年在“彼得政治学报”上发表，从而为俄国历史研究打下基础。在女皇安娜统治时期 
 

注



 ，他的工作由革哈得·弗里德里希·米勒接替，米勒于1732—1765年间编写了一套十卷本大丛书，一部分是资料，一部分是俄国叙事史，即所谓《俄国史资料汇编》，这个名称充分表明德国学术对俄国早期史学的影响。米勒的衣钵由奥古斯特·卢得维喜·施罗塞 
 

注



 继承，伟大的俄国女皇喀德邻任命他为帝国学院历史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即附有德文注释的《涅斯特 
 

注



 编年史》校订本，直到1802—1809年间才出版（五卷）。早在1769年，施罗塞就已回到格丁根，因为他得罪了女皇的宠臣、大权在握的私人教师罗蒙诺索夫 
 

注



 。

这时，朝中人物开始了反对由德国人统治俄国学术的运动。其带头人是瓦西里·启利洛维奇·特勒第阿科维斯基，他曾就学巴黎，1773年出版一部著作，打算证明传说中9世纪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瓦朗吉亚人 
 

注



 并不是像拜尔、米勒、施罗塞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瑞典人，而是斯拉夫人。这种新说法得到波尔丁（1735—1792年）的《论俄罗斯的起源》一书的支持。

过了几年之后，俄国出现了第一位大文人尼科莱·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1765—1826年）。他一身兼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历史家。他的祖先是鞑靼人。他是一位俄国军官的儿子，生于辛比尔斯克附近，先在莫斯科、后在圣彼得堡读书。青年时代和共济会里的朋友们一起学得了理想主义，但不久后一切空想都被剥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保守。24岁时遍游西欧（1789年），他写的《一位俄国旅行者的信》使他一举成名。他这部书以及一些小说和故事使俄国在一个短时期内出现了感伤主义统治的局面，这是对18世纪伪古典主义的反作用。卡拉姆津在一些文学杂志当了几年编辑之后，就隐居起来，撰写他的《俄罗斯帝国史》。1803年，沙皇任命他为史官，给他年俸。不久亚历山大一世请他到特维尔 
 

注



 ，叫他把他那部《帝国史》的前八卷读给沙皇听。这种幸运的栽培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1816年以后）。卡拉姆津身体越来越坏，写到第11卷即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 
 

注



 建立时就搁笔了。沙皇派了一只快速大帆船把他这位史官送到温暖的地方，但仍不能延长他的寿命。

卡拉姆津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在普希金出世以前他对俄罗斯文学语言的改革。他竭力模仿法国作家的流畅文笔。事实证明，他自己新创的那些词语比旧斯拉夫成语和罗蒙诺索夫的笨拙句法优越。他用这种新的表达工具写成了第一部重要的俄国史。 
 

注





卡拉姆津是辛勤的资料搜集者，他写的各卷书里那些注释材料都是少见的。其中有一些将有永久价值，因为这些摘录的来源，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或者已经没有了。他写的历史是为沙皇制度和专制主义辩护的，史官写的书大都如此，不足为奇。人们给他这部书起了个绰号，叫“专制主义史诗”。在早期土生土长的那些粗鲁刺目的言谈举止上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外衣。骇人的伊凡 
 

注



 和他的祖父伊凡三世 
 

注



 在卡拉姆津笔下那些生动的大块文章里以支撑俄罗斯的伟大的柱石的形象出现。作者下工夫描写的是人物，而不是和人物关系不大的环境和条件。然而，他笔下的英雄和坏蛋往往只不过是道德和罪恶的人格化。他的书没什么创见，总的看来，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他走的几乎完全是米勒和施罗塞早已开通的道路，不敢稍稍偏离。但卡拉姆津绘声绘色的天才和大胆的性格勾画使他的书大受欢迎，它发表的见解都是尼古拉一世时代 
 

注



 保守派那些观点。

如果尼古拉·波列伏依 
 

注



 早已被人遗忘的著作不算在内，那么卡拉姆津死后25年才有了一位继承者。“……在对编年史的真实性的怀疑日益增长的情况下，18世纪的著作再也站不住脚了。” 
 

注



 对旧编年史第一声强大的抗议是P.M.斯特洛叶夫在他的《论旧俄国史的不可靠》（1834年）里发出的。这部批判著作导致《俄罗斯编年史汇编》在俄罗斯皇家考古委员会主持下于1846年开始出版。

真正有训练、有成就的历史家出现的时刻业已成熟。塞尔吉·密哈伊洛维奇·索洛维叶夫（1820—1879年）就是这样一位史家。他生于莫斯科，以一位俄罗斯家庭教师的身份到过巴黎，后又定居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讲课，并从事著述凡30年（1847—1877年），最后七年还兼任校长。1851年开始撰写部头极其巨大的《俄国史》，去世时已写了29卷，写到1774年。他是一位从不过问政治或公共问题的学者，他有闲暇时间，他作出的公正论断，超过他以前所有的著作和很多后来的著作。他这部《俄国史》篇幅太大，一般读者，甚至学者都很难读完，所以就成了一部活字典，一个大材料库，供成百上千的人查询发掘。索洛维叶夫不像卡拉姆津那样只记述俄国宫廷情况，他认为历史应包括俄国人民的整个生活。亚历山大二世 
 

注



 的改革正在引起西欧各国对俄国的注意。当亲斯拉夫派 
 

注



 提出反对意见，说俄国正在出卖自己的斯拉夫遗产时，索罗维叶夫争辩说，与外界隔绝既不可能，也不自然。

尼科莱·伊凡诺维奇·柯斯托马罗夫（1817—1885年）不像卡拉姆津那样自鸣得意，也不像索洛维叶夫那样明智而镇定。他从家乡乌克兰来到哈尔科夫学习，这产生了重要后果。他的探讨俄国西部各教会统一问题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在哈尔科夫大主教的指责下被烧毁。四年之后，他在基辅大学当教授时，曾联合乌克兰友人组成一个秘密团体，倡议对社会进行自由化改革，并建立在沙皇领导下由斯拉夫诸独立国家组成的联邦。尼古拉一世政府把他流放到萨拉托夫 
 

注



 的判决书上，还规定禁止他演讲或写文章。亚历山大二世允许他回到圣彼得堡大学任俄国史教授（1859—1862年），他在该校备受爱戴，但两年之后，教书的许可证又被吊销，他在漫长的余生中只从事写作。有人说，他为俄国历史作出的贡献和提埃里为法国历史所作贡献不相上下。他的写作才能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不写政府事务，强调人民的生活和各省的历史，特别是较早时期当诺夫哥罗德、普斯可夫和乌克兰都还是独立的时代。他对地方史贡献很大，但指责他是分裂主义却不能算公平。他成名的原因大部分可以追溯到《传记体俄罗斯史》（1872年及以后）。柯斯托马罗夫反对莫斯科的贵族统治，说它是在鞑靼游牧部落影响下产生的纯俄罗斯式的原始斯拉夫制度的一种退化;还说这些制度的原始形式在他自己的家乡乌克兰保存得最好。

各大学继续培养大多数俄国历史家，从过去传下来的各种流派仍很显著。A.兰波 
 

注



 撰写他的《俄国史》（1877年）期间，当时的三位大师是索洛维叶夫、柯斯托马罗夫和别斯屠热夫-留明（1829—1897）。索洛维叶夫研究的是行政管理和政治，他的弟子V.克卢契维斯基（1879—1911年）在莫斯科继他之后写的是社会和经济史。多年以来，听克卢契维斯基讲演的人写的笔记在他的弟子当中传抄、石印并广泛流传。他的学生（其中包括米留科夫 
 

注



 ）都记住经济是基础，于是又开始写土地史和国家财政，有些人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由柯斯托马罗夫派生出乌克兰最伟大的历史家米卡伊尔·赫鲁希维斯基 
 

注



 （1866—1934年），他和前者十分近似。 
 

注



 他用乌克兰文写的那九卷历史是一座博学的丰碑，是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波兰等国学者历代所作研究的一部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赫鲁希维斯基曾在1917年主持国会，宣布乌克兰独立（暂时的），他这部著作把民族意识的科学根据交给自己的人民。

别斯图热夫-留明对历史的概念和索洛维叶夫不谋而合，他开始编写一部在20年间最富批判精神的俄国史，还附有一篇论述俄国史学的文章（1872—1875年，两卷）。这个世纪末叶，重要学者人数剧增，从中挑选谁是优秀者，既有困难，又不公平。柯瓦列夫斯基 
 

注



 写的是经济方面的题目；皮平和斯帕索维奇写的是斯拉夫文学史方面的东西；V.瓦西里叶夫斯基（死于1899年）写的是拜占庭历史；J.扎别林（死于1908）写的是人种志和风俗史。

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旧俄罗斯是君士坦丁堡的幼儿；但直到19世纪拜占庭研究兴起以前，俄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一样都得不到中世纪希腊资料。1872年希腊学者萨塔斯出版了迈克尔·阿塔里阿塔 
 

注



 的《拜占庭编年史》 
 

注



 （从1034年写到1079年）；四年后萨塔斯又编辑了普塞罗斯 
 

注



 更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从1043年到1075年）。 
 

注



 这两部著作把拜占庭资料介绍给俄国学者，作为研究俄罗斯起源的另一种材料。在这项工作中V.瓦西里叶夫斯基是先驱（1881年）；希腊材料后来还吸引他对亚美尼亚和叙利亚那些编年史进行研究。 
 

注





阿拉伯资料对俄国历史的价值是19世纪初发现的，俄国政府当时就购买了共约五百件阿拉伯手稿，首先由曾在莱顿和巴黎学习过的一位德国学者弗腊恩 
 

注



 进行探索。他写的《伊本福兹兰斯和其他有关古代俄国的阿拉伯资料》（Ibn-Foszlans und anderer Araber Berichte über die Russen älterer Zeit
 ）（1823年），肯定了一个重要事实，即9至10世纪的穆斯林很熟悉俄国情况。于是又开辟了一个有用的研究领域。

在这里讲讲有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的某些历史学说也许是适当的。这个学说是从工业革命和19世纪那些政治革命中产生的。虽然卡尔·马克思从洛瑟 
 

注



 、特别是尼茨施 
 

注



 那里拿来的东西定然不少，但他的哲学完全来自黑格尔，马克思把黑格尔著名的辩证法用来解释种种社会经济的（即“物质的”）力量。因为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可以装满一个相当大的图书馆，列出这类著作的书目提要也要写成一大卷书，因此对这个题目只能写个大纲，不可能再多写了，特别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多得很，在实践上却很贫乏 
 

注



 。

扼要地说，唯物史观是以两个普遍假设为基础的：（1）阶级斗争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2）一切社会现象、历史运动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都是以经济（或物质）为基础的。就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比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责任甚至更大）直率地说的那样：在人类能够发展政治制度、各种思想、艺术和宗教以前，他们“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吃、喝、住、穿等问题”。 
 

注



 马克思主义者还采纳了达尔文进化论这个观点，用以解释社会现象。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或许就是最好的说明了，他显然以权威口吻这样写道：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
 
群众

 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 
 

注



 
 

注






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更详细的批判，只说它作为对历史现象的一种解释，甚至还不如兰普雷希特 
 

注



 较为复杂的理论体系充分，这就够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称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这只可当作宣传置诸一旁；他们坚持自己的学说有普遍意义，这可以认为只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一种表示。 
 

注



 无论如何，他们已写的历史著作少得可怜，不可能证明他们那些学说的正确。引用查尔斯·A.比尔德 
 

注



 的一句话，“在历史领域，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无疑是有助于把史学家的注意力从纯粹的政治和外交事务转向在民族的发展和冲突方面更为持久、更为根本的那些力量，但是在这些领域里，社会主义者写的东西并不多。除了某些互不联系的文章以外，他们写的历史少得很。” 
 

注



 法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 
 

注



 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法国史，当他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历史编写上去的时候，就干脆把它扔到一边去了。他说，“几乎是无限复杂的人类生活不允许人们把它粗暴地、机械地、归纳到一个经济公式里去。” 
 

注



 现在俄国人要干些什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波希米亚 
 

注



 民族有相当多的历史家，从布拉格的科斯马斯 
 

注



 到保罗·斯卡拉·西·叔尔（1583—1640年） 
 

注



 确实为数不少。但在白山战役 
 

注



 后，灾难的日子临到胡司 
 

注



 的故乡。欧洲再没有任何其他地区像这个地方的反宗教改革搞得这么坚决、这么残暴的了。中学和大学禁止使用捷克语，这种语言每况愈下，后来竟然降到农民粗话的水平。约翰·阿摩斯·科门斯基 
 

注



 （1592—1670年）（尤以科美尼阿斯知名）那些拉丁文著作是在流放中写的。波希米亚的贵族都在德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受教育、结婚。奥地利帝国消灭捷克民族性的政策把人们对捷克激动人心的光荣过去的记忆完全涂掉了。只有耶稣会的巴尔拜那斯小心谨慎地千方百计地保存下一点闪烁的民族精神之光。

18世纪末，在用德文写作的作家比能堡、帕普利卡和佩耳策耳等人身上出现了一些复兴的迹象：约瑟夫二世本人无意中把这个开端推进了一步。他不大理解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语言多么重视，于是就允许波希米亚语恢复为书面文字。当他后来宣布把他的全部领土日耳曼化的意图时，反作用随即出现。在布拉格大学为历史家佩耳策耳设置了讲授捷克文学和语言的一个教授职位（1793年）。 
 

注



 使捷克文恢复成一种文学语言的最早的巨大推动力来自斯拉夫语言学之父、耶稣会的约瑟夫·多布洛甫斯基（1753—1824），1792年波希米亚研究院派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阿布（Abo）、圣彼得堡和北方各地其他图书馆，搜罗在30年代战争期间散失的各种手稿。在浪漫主义影响下，真真假假的捷克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的发现使新一代文人学士心里欣喜无比。约瑟夫·永曼（1773—1847年）翻译了欧洲一些古典著作（如弥尔顿、歌德、席勒等人的著作），编写了一部巨大的捷克文字典（五卷，1835—1839年），还创办了两种期刊，从而大大丰富了捷克近代文化宝库。

在1836—1837年间科拉论述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文章，萨法利克的《斯拉夫族的古代》以及帕拉次歧的《波希米亚史》第1卷差不多是同时问世的。

扬·科拉（1793—1852年）与其说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位诗人。他在耶拿大学学习神学时，曾出席1817年瓦特堡庆典。他的《斯拉夫的女儿》（1824年）是歌颂斯拉夫主义、抱怨德国人蚕食的一部由六百多篇十四行诗合成的诗集。他的《斯拉夫民族语干和方言在文学上的相互关系研究》（捷克文和德文，1837年）轰动一时，并形成浪漫主义在文化上的斯拉夫主义的开端。

保罗·约瑟夫·萨法利克（1795—1861年）在耶拿大学读书（1817年起）时，也接受了在那里风行的思想。他把阿里斯托芬的《云》 
 

注



 和席勒的《玛丽亚·斯图尔特 
 

注



 》译成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在诺威萨德教书时（1819—1833年）曾收集塞尔维亚作品和古代遗物，他写的那部《斯拉夫语言与各种方言文学史》（1826年）成了这个学术领域的先驱。他的名著《斯拉夫古代遗物》 
 

注



 ，指责德国学者写了详细论述某些偏僻的印度部落的书，但对于他们的斯拉夫近邻却由于无知，反而传播了许多错误的情况。他打算编写一部详尽而带有批判性的论述斯拉夫政治史、宗教、风俗、文学和艺术的著作，从希罗多德写到10世纪基督教传入时止。一般看法是：斯拉夫人在比较晚的时期才进入欧洲；萨法利克反对这种论调，他宣称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他们便是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居民了。这个观点现在看来虽说已不能成立，但在波希米亚和国外的萨法利克的读者大众却以愉快的心情接受了他所宣布的他们这个种族非常古老的观点。帕拉次歧本人也确实相信这个说法。萨法利克写的那些语言学论文以及他的斯拉夫人种志（Slowansky na-rodopis）（布拉格，1842年；第3版，1849年）都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一个很大的推动。

然而波希米亚民族主义的复活必须归功于激烈的佛兰替塞克·帕拉次歧（1798—1876年）。 
 

注



 他的家族曾经一度属于“摩拉维亚兄弟会” 
 

注



 ，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这个家族又接受了“奥格斯堡”宗教观点 
 

注



 。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帕拉次歧是在波希米亚农民中间长大的。他在普雷斯堡 
 

注



 开始研究古典学术，先是想为当新教牧师作准备，他把课外时间全部用在文学和现代语言研究上。永曼那篇《论波希米亚语》的文章第一次在他身上唤起热烈的民族感情，就像在他的年轻朋友萨法利克身上唤起的那样。1817年，帕拉次歧把当时在欧洲十分流行的《奥细安诗集》 
 

注



 译成捷克文，次年他和萨法利克合写了一部讨论捷克诗歌原理的著作。在晚年，他骄傲地强调，他在整个青年时代，一直没有接受过德国影响和德国训练。有一段时期他在一些富裕家庭当家庭教师；但在1823年，这位由于在各种捷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而已经出了名的青年人在布拉格受到永曼、普勒斯尔、汉卡 
 

注



 和其他一些人的热情接待。多布洛甫斯基把他介绍给斯腾堡伯爵。这些关系密切的文人创办了“波希米亚博物馆杂志”，从1825年到1838年由帕拉次歧担任编辑。

1827年波希米亚议会邀请帕拉次歧继续编写原来由帕普力卡开始的拉丁文历史。 
 

注



 他建议编写一部新书，并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史官（1829年），不过维也纳直到 1839年才同意这个称号。资金有保证后，他就遍访欧洲各主要档案馆，计划为自己的国家写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他以贵族私人档案里那些丰富的手稿为依据，把书写得栩栩如生，取代了佩耳策耳和帕普力卡合写的那些毫无血肉的骷髅。《波希米亚史》前五卷于1836—1867年间出版，是用德文和捷克文同时出版的，但以后诸卷是用捷克文出版的，其经费来自议会。 
 

注



 他这部打动了波希米亚人民心弦的著作，成了全民族的一座丰碑。作者笔下语言明晰、批判锐敏，而且有充实的资料为依据，并注入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这部书的初稿受到维也纳当局严格检查，甚至请求梅特涅审批。记述胡司的第3卷使帕拉次歧长时间感到头痛，因为天主教检查人员坚持说这部书必须适合天主教口味，强迫在描写胡司时要插入这样一些字眼：“顽而不化、固执己见和教条式的武断。” 
 

注



 迫使帕拉次歧写到1526年哈布斯堡登上王位时就搁笔的，可能就是这些困难，当然也因为他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帕拉次歧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出手很快的作家，他留下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足有普通大小的书50卷之多。卡尔库塞克博士说，1837年帕拉次歧访问罗马和梵蒂冈时，在十个星期以内就读完了45000篇文件，并还亲手抄了400件!他的文章虽没有出众的文学质量，却也有一定的活力。他甘心情愿把族长“捷卡斯”（Czechus）和许多类似的传说放在批判祭坛上献祭。另一方面，他的五卷书是为波希米亚人应当是一个伟大民族这个意见作的强有力的表现，也是对帕拉次歧感觉多年来德国作家一直强加给捷克人的劣等种族这个可恶的名称的一种骄傲的反驳。基则布勒喜在他的《帝国时代》里赞赏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给东邻各族带来文明。帕拉次歧则认为这样的感恩等于精神上被奴役。他的目的是使捷克民族复活，让他们回忆自己往日的自信。1849年被邀请参加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民会议时，他拒绝了，在一封著名的信中声明自己作为一个捷克人，对德国的事不感兴趣。相反，他是为争取捷克在奥地利帝国以内的自治权而工作，并亲自参加了匹勒斯多夫 
 

注



 的临时内阁。他对维也纳的反动立场感到极端失望，只好回到自己过去的任务：组织科学团体、创办民族杂志。波希米亚人称呼他们这位伟大作家帕拉次歧为“国父”。他是赫尔得 
 

注



 和卢梭的追随者，并具有浪漫主义者的信心，认为人类的民主是天赋的。他把民族和国家区别开来；国家不过是人为的和偶然的（甚至不是基本的）现象，而民族则是一个血统集团，具有一种共同的但也有个性的文化。帕拉次歧相信自己的民族；在他的召唤下，这个民族奇迹般地复活了。

他有一些优秀的追随者。一位是瓦次拉夫·维拉第佛约·托麦克（1818—1905年），他的研究领域比较窄狭；但在科学成就上，他和自己的老师并驾齐驱，在准确性上还有过之。托麦克从1850年到1888年在布拉格大学当奥地利史教授。1882年这个大学分成两个时，他当了新建的捷克大学第一任校长。1885年他的政治履历使他被邀请参加上议院而达到顶点。托麦克记述布拉格市历史的巨著，写到12卷还没完成，事实上这是一部以布拉格为首都的王国的历史。 
 

注



 书中描写了宫廷生活、民族风习和兴衰，以及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第3卷是根据从未用过的材料写的1378至1419年间的事，描绘了教会人士道德败坏，并为胡司运动的开端提供了一幅新颖而有创见的图景。托麦克本人是天主教徒，他还写了一部划时代的记述布拉格历代地形的著作， 
 

注



 一部齐斯卡 
 

注



 传（1880年），和两卷回忆录（Pameti z meho zivota）（1904—1905年）。

帕拉次歧的工作先是由布拉格的托麦克，后来又由里犀克继续下去。但一般都认为，继承他的衣钵的人是钻研三十年战争的伟大学者安敦·京德利（1829—1892年）。 
 

注



 不过，就本章提到的大多数史学家而论，这个人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京德利虽然继帕拉次歧之后当了布拉格档案馆长，而且在布拉格大学任教多年，但他却没有民族偏见。实际上他是德国人，在德国学校里受的教育，1882年布拉格大学一分为二时，他宁愿到德国那一半去。他父亲的祖先是18世纪从士瓦比亚（Swabia） 
 

注



 迁居匈牙利的。他的母亲是捷克人。京德利生于布拉格，在“克兰塞特”（Kleinseite）的德国的几所学校念过书；在大学时，开始研究神学（1848—1849年），后改学法律（1850年），最后摇摆于历史和数学之间，后来在布拉格“中等学校”（Realschule）当了副校长。这时他已经认识了布拉格大学历史学家君士坦丁·赫夫累尔和教育部赫尔斐尔特男爵 
 

注



 ，这位男爵对他的扶持后来证明有很大价值。在出版了一篇论述波希米亚兄弟会和一篇关于科美尼阿斯 
 

注



 的专论以后，就获得一笔出国旅行和研究的津贴，他访问了痕胡特（Herrnhut，兄弟会档案材料大部分存在这里）、柏林和荷兰。后来就出版了他的《截至1609年的波希米亚兄弟会史》（两卷，1857年），接着又出版了《奥地利古史资料集》19卷中的某些篇材料。他仍然想专心研究波希米亚，因为帕拉次歧写到雅革罗王朝 
 

注



 就搁笔了。帕拉次歧以自己的写作证明档案文献的价值，他不愿意根据编年史和回忆录里边那些贫乏的资料写作，于是京德利就于1859年在慕尼黑的档案宝库里花了一年的时间钻研，中午还和德林格尔 
 

注



 一起散步。然后就开始了确定他将来研究的题目和方法的那次旅行。他游历了布鲁塞尔和巴黎之后，于1860年12月到达西曼卡斯 
 

注



 。他在这里意外地发现的确实是一片处女地。在这些档案开放的那18年间只有八个人翻阅过，其中只有两个人是西班牙人! 
 

注



 他带着如获至宝似的心情在这个寒冷阴森的修道院里工作，在1600年以后翻阅那些档案时作的笔记堆积成山，速度之快确实惊人。 
 

注



 他觉得过去人们使用文献简直太不像话了，甚至兰克也都是这样，于是他最后下定决心拿出12至15年时间搜集自己的材料。 
 

注



 这个地方是一座真正的大宝库，记述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材料就是从这里发掘出来的，里边还有波希米亚贵族的私人档案，在德累斯顿的、特别是在贝恩堡的。他就是在这些私人档案中找到了新教联盟一位伟大思想家安哈特人克立斯兴的办事处全部档案记录的。

不过他这些计划只是慢慢地成熟起来的。1862年，他接到布拉格大学的聘约，还被委任为帕拉次歧开创的波希米亚档案馆馆长。他那部《波希米亚兄弟会史》事实上是宗教改革那一百年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历史。这时他正监督波希米亚议会议事录的出版工作。他论述《鲁道夫二世 
 

注



 及其时代》（1862年和1865年）的那两卷著作业已对新事物提出一些暗示。从他这两卷书里可以看出在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统治下，那些独立的力量如何开始朝着安哈特人克立斯兴指出的运动方向摆动。1869年他的《三十年战争史》第1卷出版，许多捷克人开始抱怨，说他们这位史官忽视了波希米亚和他的档案，只是为了在别处获得声名。这种背弃波希米亚的倾向在他后来写的东西里更加显明，但他却开始引起欧洲学术界注意。第2、3两卷于1879年出版，但因京德利把著作的规模搞得太大了，只能再写一本第4卷（1880年）。他的杰作在一生中虽然未能完成，幸而我们还有出自他的手笔的一部三卷本三十年战争史纲要，这部书是为丰·赫尔斐尔特男爵主编的（1882年）通俗丛书写的，只是一部副产品，但许多英语读者都把它当作他那部大书了。尽管病情严重，作者仍然在他写的这个题目的迷宫中摸索出一条路径。《发特斯泰因 
 

注



 第一次担任大将的时期》（Waldstein während seines ersten Generalads
 ）（1886年，两卷）这部书对这位莫名其妙的人物没说什么好话；于是人们就指责京德利有捷克偏见，在去世前两年，他把他的《柏特兰·加波尔 
 

注



 传》（History of Bethlan Gabor
 ）（1890年）献给布达佩斯研究院，死后又出版了遗著《反宗教改革史》（1894年），描绘了白山战役以后的恐怖和荒凉。 
 

注



 京德利在批评或赞扬面前都不动摇，他把自己一生全部献给揭露历史真相的工作，并把波希米亚在极关重要的17世纪前半叶和德国以及欧洲历史的关系处理得恰如其分。

这个世纪最后25年的历史写作继续前进，并逐步从爱国主义倾向下解放出来。文生特·布兰德尔，第一位整理摩拉维亚资料的档案家，仿照杜孔日的方式用一篇专门词汇补充了他编的那些卓越的校订本。 
 

注



 J.恩勒也照样编辑了一些重要资料，并为别人研究波希米亚年代编排上那些特殊情况写了一本指南。 
 

注



 严洛米尔·黑纳尔的研究接触到德国法律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米亚的影响，而J.伊雷切克 
 

注



 在他的波希米亚文学史里也作了一件有用的工作。 
 

注



 安托尼·里犀克（死于1909年）值得注意的是他论述斐迪南一世的一些著作。近代波希米亚学派最好的主要代表是雅洛斯拉夫·高尔 
 

注



 。

晚近首要的捷克历史家是约瑟·彼卡尔，1937年1月23日死于布拉格，终年67岁。他在1905年以后一直在布拉格大学当教授，而且是捷克主要历史杂志《捷克历史》的编辑。他的许多著作中有几种对史学有突出贡献，特别是《瓦伦斯泰因》（1933—1934年）这部记述瓦伦斯泰因一生中危险四年的那本不朽之作，以及讨论胡司战争的《齐斯卡》（Žižka a jeho doba
 ）（四卷，1927—1933年）。他关心的主要是捷克历史上那段危急时期，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生活有深刻影响，还培养了捷克整整一代史学家。他以杰出的散文风格表达了他的学术成果。

19世纪初，波兰 
 

注



 并不是一个业已灭亡的，只是已经分裂的国家。像整个高卢那样，它也分裂成三部分。在奥地利所属加利西亚历史写作可以算最有学术气味的了，但在俄罗斯检查制度下也是最不愉快的地方。浅薄涉猎、虚张声势和炫耀爱国的东西太多了。19世纪上半那位伟大天才约阿喜谟·勒勒维尔（1786—1861年） 
 

注



 的著作吃亏不小，因为他的书是在流放中写的，手边没有材料。他的祖先是德国人（他的姓原来是“丰·勒勒斐尔”），先在华沙，后在维尔纳 
 

注



 学习；在维尔纳时是语言学家格洛德克的学生，后来在服尔欣尼亚当教员。1814年应聘在维尔纳大学教历史。后在华沙任公共图书馆馆长并在大学兼授书目学。1821—1824年间又回到维尔纳，学生们对他的欢迎引起俄国当局对他的怀疑。他的共和情绪传遍立陶宛全境，推动青年组成许多爱国秘密团体。被撤职后，他回到华沙从事历史写作。尼古拉一世认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虽然勒勒维尔在波兰革命政府当了短期的教育部长（1830年），但在俄军到来以前他就逃往巴黎了，在那里组织了一些波兰侨民委员会。法国政府勒令他离开巴黎。但拉法耶特将军对他盛情款待。最后要他彻底离开法国时（1833年），他就到布鲁塞尔去了，他在那里过的几乎是隐居生活，在极度穷困中仍然继续写书，仍然和拉法耶特、马志尼、恩格斯等人通信。据说他还是在《共产党宣言》上署名的一位。勒勒维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者，费尽气力做到准确（他为自己的《中世纪地理》 〔布鲁塞尔，1850—1852年〕亲手刻了50张插图，除自己外他不相信任何人）大刀阔斧开辟出一条大路。他写成两部论述目录学的书，也成了一位古钱学权威；还翻译了《伊达》（Edda
 ） 
 

注



 ；他的《阿拉伯地理》（1851年）在时间上追溯到匹特阿斯 
 

注



 和阿拉伯人，但他写的东西主要的还是涉及自己祖国的一些文章和专论。 
 

注



 他用波兰文和法文写东西，他写的文章是被弄得面目全非的种种文体的古怪的大杂烩，使他的文章读起来因题目不同而忽难忽易。虽然他的论述完全合乎情理，但他把似乎从远古时期就已存在的民族的发展当成自己的研究中心；而且以当时作者当中非常流行的方式歌颂波兰早期愉快而自由的制度，在这方面他和那些浪漫主义作家差不多。

勒勒维尔是伽图 
 

注



 那样生活纯朴、道德严肃的一位学者，他认为作研究工作能否仔细是个良心问题。而且，因为有了他，波兰对自己这门历史学科几乎作到追本溯源的程度。他去世后，出现了暂时的倒退，重要的例外只有奥古斯特、别罗维斯基和卡尔·沙伊诺哈（1818—1868年）。沙伊诺哈不但是历史家，还是诗人和剧作家。他为自己的爱国言论付出的代价是在奥地利监狱里蹲了三年。他那部最伟大的著作《雅得维加 
 

注



 和亚盖沃》（Jadwiga and Jagielo
 ）（1855—1856年，第2版，四卷，1864年），被一位斯拉夫文学史家比作麦考莱的《英国史》和提埃里的《诺曼征服英国史》。他有一部著作的论题是波兰贵族和俄罗斯贵族都发源于瓦兰奇安人 
 

注



 。舒伊斯基 
 

注



 （1835—1882年）未终天年，而（曾经一度被奥地利政府判处死刑的）亨利希·施密特干的工作倒不少，但结果只不过是使安得累阿斯·摩拉捷维斯基学派苟延残喘而已。这个学派目光短视，只知在18世纪寻找波兰崩溃的原因。 
 

注





在1863年波兰政治崩溃 
 

注



 、加利西亚随即获得自治权之后，在波兰史学上发生一个重要变化：新的一代提出用新的科学的历史取代爱国主义的劝诫和夸夸其谈。加利西亚划归波兰后就成了所有其他地区的聚合点，于是，德国—奥地利人济克尔、菲克等办的那些研究班里的学生就能够贯彻他们的原则了。博勃任斯基 
 

注



 的《波兰史大纲》（1879年）把学生们引上研究各种制度和波兰法律的轨道。扎维尔·利斯歧在利沃夫 
 

注



 开办了第一个历史研究班。他们不再把研究仅仅限制在17、18世纪范围以内，连中世纪的，甚至古代的波兰都研究了。阿斯刻那犀 
 

注



 是第一位写现代史和当前问题的作家。科尔臧和斯莫梭斯基以自己的影响支持批判史学。艾斯特雷切尔和芬克耳钻研书目学上的问题。推进在全线展开，但在数量上说，资料的出版和分析性文章远远超过其他各项工作。利沃夫和克拉科夫二地的学者合作编写了《波兰史料集成》（Monumenta Poloniae Historica
 ）（1864—1893年，六卷）；事实证明，扎克尔查维斯基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编辑，斯坦尼斯拉·克祖赞诺维斯基也在克拉科夫训练下一代学习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又引起一次民族主义复活。1924年有650位学者在华沙历史研究班工作。

匈牙利 
 

注



 是直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古典研究和成立学派的榜样纷至沓来的时候，才有了一个专业历史学派。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对自治的要求在历史写作上产生的影响是有害的。马蒂亚斯·柏儿 
 

注



 （1684—1749年）早在18世纪就已经用拉丁文撰写论述匈牙利历史各个方面的著作了。近代第一位重要历史家是伊格纳兹·奥理略·斐斯勒（1756—1839年）。 
 

注



 他生于沮拉尼，父母都是德国人，他用德文写作。他以卡普琴派修道士 
 

注



 开始了他几经波折的生涯。由于把修道院的弊端向约瑟二世作了汇报，从而使自己受人憎恶，还引起一场调查。他的剧本《西德尼》（Sidney
 ）（1788年）攻击了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又使他丧失了在伦贝格（即利沃夫）的教授职位，不得不离开那里，转向路德教。八年之后（1796年），受命和费希特一起改革共济会柏林分会法规。亚历山大一世曾授予他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职位（1809年），他也未能保住，最后以路德派教士和俄国首都圣会总督的身份结束了一生。他的许多著作使匈牙利马札尔人有了自己第一部通史。 
 

注





约翰，即格拉夫·梅拉司·丰·塞克利（1786—1855年）的许多诗歌和历史著作也都是用德文写的，他先是在政府工作，后来又转向写作，到慕尼黑居住，最后因贫困自杀。除了他的《马札尔传说、神话和记载》（1825年，第2版，1837年，两卷）外，还写了各类历史著作，修改了斐斯勒的著作，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吸引了不少读者。 
 

注



 但在推广历史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却是革命时期的教育部长密哈利·霍瓦特主教 
 

注



 （1809—1878年）。 
 

注



 作为出身低微的一位天主教牧师，他长期密切接触农民和下层社会，后来在贵族家里当家庭教师。1844年在维也纳大学当了匈牙利语言文学教授。因为他是噶苏士革命政府成员，逃亡后被判处死刑，后来继续过了18年（1849—1867年）流放生活，直至大赦才回国，又积极参加政治和宗教活动。他回国后那十年，一直在新成立的匈牙利历史学会当会长。在许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被称为匈牙利史学之父。他反对狂热的爱国文章和有人发出什么“不是匈牙利人就不能存在”这类狂言的旧式封建感情。他充分理解人们提出历史写作要有批判这个要求，也充分理解匈牙利史和欧洲史之间的密切联系。还有，他是用匈牙利语进行写作的。以强劲有力的文笔，有信心地，但也力求不偏不倚地探讨自己民族生活的社会、经济等方面，并以近代自由和民主观的口吻取代旧式的贵族理想。 
 

注



 从霍瓦特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基佐的影响。他不以罗列材料为满足，总想宣传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他的文章恰恰符合匈牙利人的精神，在和奥地利的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成了货真价实的弹药库。匈牙利后来出现的第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是弗朗西斯·萨拉蒙。在1875年，资料研究仍处于幼年时代，批判精神仍然缺乏。为了反对德国史学家步丹格尔、达姆勒和其他一些人的说法，匈牙利爱国者坚持捍卫匈牙利最早历史资料的可靠性。 
 

注



 革命时期的军人兼出色的数学家萨拉蒙最后作为一位新闻记者漂泊到布达佩斯，加入了迪阿克 
 

注



 的政党。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完全是自学成材的；但他的幸运的天赋把他投入精心研究资料的工作中；而且，在阅读古典著作陶冶下，他的文笔杰出，可列入匈牙利最好作家一类。他的其他长处有：他的文章超越了记述各种制度和上流社会的界限，把人民写进匈牙利史。

马札尔人征服匈牙利一千周年（定在公元906年）激起一阵狂热活动。朱理·保勒专门钻研早期匈牙利史上种种细小问题，在批判上有些折衷。科罗曼·塔利对拉科茨亲王 
 

注



 的赞颂超出一切批判标准。威廉·佛拉克诺伊主教（生于1843年）有点像个奇才，担任重要编辑职务，全力撰写马提亚·科维那斯 
 

注



 的光荣事业、匈牙利鼎盛时期以及其后的衰落，直至摩哈赤战役 
 

注



 （1526年），还写了意大利对匈牙利人文主义的影响。然而，科学的历史写作最好的倡导人却是谦逊的布达佩斯大学教授（1895—1924年）亨利希·马扎利（生于1856年），他自豪地把自己说成是惠芝、沃顿巴哈和迦伯列·摩诺的学生。因为有了他，匈牙利方继承了德国和法国的最好传统。

在我们开始介绍希腊和巴尔干诸国时，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地区的进展很有限，历史研究工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9世纪这几个地区走的是曲折的道路，这情况本身就不利于历史写作。民族主义和尖锐的党派矛盾在教育和文化上都制造了偏见。例如我们现在对拜占庭史的总的看法绝不是在它现在的继承人的疆界以内出现的。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 
 

注



 ，希腊的科学和文学就进入绵延达数世纪之久的晦暗时期。 
 

注



 老百姓的语言和文学语言之间的分裂继续扩大。18世纪末，近代思想和榜样开始从西欧传入，希腊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运动 
 

注



 也席卷了广大社会阶层。19世纪20年代，希腊的思想和著作围绕着争取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这个中心。新希腊以写自己遥远的过去为荣，或者不厌其烦地写自己的现在，但忽略了不光彩的中世纪。所以希腊的历史写作长时期以来一直违反了最根本的连续性这条规定。历史作为一种科学记述、在战争回忆录和个人回忆录风行一时的情况下，没有取得自己的位置。斯派利敦·特里库皮斯 
 

注



 （1788—1873年）在记述希腊《独立战争》（1853年，四卷）这个故事中，写的是他亲自插手造成的事态。他表现出使人吃惊的不偏不倚，使他的著作具有当时人记当时事的史料价值。他感激英国的帮助；他反对约翰菲利蒙（1798—1874年），因为他那六卷希腊战争史 
 

注



 表明他是俄国的朋友。

1830年以后在这个贫穷而衰弱的新国家 
 

注



 里，作家在研究古典时代祖产当中寻求安慰，尽管已有法尔梅来尔 
 

注



 的著作。他们肯定了希腊种族和文明的连续性。最伟大的作家君士坦丁·帕佩里哥泡罗斯（1815—1891年）就是从这一论断为基础写成自己的《希腊人民史》的。 
 

注



 因为他相信现在希腊仍然缺少的一部民族史，只有本族的成员才能写成，于是他就打算为他的同胞们描绘过去的情景并提供照亮未来的火炬。他把爱琴海周围和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希腊古典文明作了卓越的概括，另外还为把希腊文明保留了一千多年的拜占庭时期写了一部热情的纲要。保罗斯·卡罗赖兹（生于1849年）继续写帕佩里哥泡罗斯的历史，另外还写了一部《希腊独立战争史》（雅典，1892—1893年，三卷）。希腊史有连续性这个论断的主要后果之一是鼓励了人们编写地方古代史，从而为地方自豪感和民族宣传提供了材料。甚至每个小岛都有一位历史家。

希腊教育从最低年级起就把历史这门课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但设立这门功课倒不如说是为了造成一种环境，以便在课堂里训练青年公民懂得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气质。甚至连神话都不排除，正如德里奥尔特和莱里蒂埃两位先生所说，“在希腊，历史教育有点像宗教。” 
 

注



 大多数历史作家并不是教授，而是业余作家。作家、政客和私人都动手写起来了。在这些作品里，习惯于批判的学者将找不到专业手笔的证据、严格的方法和对年代编排的注意。有时写作动机是党派偏见，有时是一般的文化兴趣。一位有写作爱好的希腊商人狄密特里奥斯·比克拉斯 
 

注



 （1835—1908年）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写的《中世纪时代的希腊》 
 

注



 是他从伦敦到雅典中途在马赛停留时，在朋友们请求下发表的一系列讲演。

上世纪希腊最好的历史家是君士坦丁·萨塔斯（1841—1914年）。他曾就学巴黎，一生大部时间是在威尼斯和巴黎的档案馆工作。他是近代希腊第一位拜占庭学者，在推动拜占庭研究方面有很大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中世纪希腊图书纪要》（Biblitheca graeca medii aevi
 ）（威尼斯，1872—1894年，七卷）和《中世纪希腊史未刊文献资料》（巴黎，1888—1894年，十卷）。 
 

注



 Sp.兰布罗斯教授 
 

注



 主要是一位普及作家。雅典大学的君士坦丁·拉多斯研究希腊航海史，还写了一篇关于萨拉米战役 
 

注



 的卓越专论。希腊史学总的说来是过于偏重文学，科学性不够。除独立战争外，近代史被很不敏感地忽略了，关于通史仍须依靠翻译外国著作。

值得一提的最近一位希腊史家是已故的安得烈·M.安德雷亚德斯（1876—1935年）。他曾在巴黎学习，1899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1年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注



 在雅典大学任教。他是多产作家，论述有关古代希腊、拜占庭和近代史中有关经济财政等方面的事情。在欧洲差不多每个著名的经济史刊物上都有他的文章，因为他能自如地运用法文和英文写作。 
 

注





罗马尼亚 
 

注



 于1878年获得独立。1882年以前，本国话一直不准使用，上流社会只用他们的外国统治者的语言即斯拉夫语或（土耳其统治下希腊官吏用的）希腊语进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则被浸泡在无知之中。民族文学的创造在这里再次把全民族团结一起。在那些竭力要把罗马尼亚语变成文学语言的作家当中，第一把交椅应该属于特兰西瓦尼亚人乔治·辛卡伊。他为了用历史著作唤醒自己的民族，把自己这个民族的历史编成年代记，从1世纪一直编到18世纪（公元86—1739年）。但匈牙利不许出版，检查人员提的意见简单扼要，说他的“作品无名，作者尤其无名”。他的朋友彼得·马约比较圆通或者说比较幸运，他写的论证罗马尼亚人起源于达基亚的那部历史于1813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辛卡伊的著作是在40年以后才问世的，而且是在匈牙利国土以外。一位名叫乔治·阿萨基的教师用巧计把民族史第一课弄到雅西 
 

注



 的希腊学院里讲授（1813年）。人家聘请他教测量学，但他借口测量学必须用罗马尼亚语教，因为必须经常向农民提出问题，结果他获准开一个罗马尼亚语班。他讲课时把罗马尼亚史一段段插入其中。摩尔达维亚 
 

注



 和瓦拉几亚 
 

注



 王公鼓励这样学习，罗马尼亚研究院成立后，历史列为一个研究部分。

罗马尼亚进入独立国家行列时，史料仍然稀少，或者说完全没有出版过。近50年来，罗马尼亚学者已经学会了收集、编订史料的方法，而且还从国外吸取了一些科学原则。政治家米雪尔·科葛耳尼恰努 
 

注



 曾在柏林学习，在那里出版了为青少年阅读的罗马尼亚史。佩匹乌·伊拉里安在普鲁士首都王家图书馆里为自己编的那三卷文献收集了难得的资料。比萨拉比亚人波格丹·彼特里西库·哈什迭乌 
 

注



 （1836年）懂古代和近代斯拉夫语。他的《罗马尼亚历史文库汇刊》（Archiva istorica a Romaniei
 ）是关于罗马尼亚语言的形成和语源知识的宝库。他的《大罗马尼亚语源学》（Etymologicum Magnum Romania
 ）是1887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他使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有些还是人们料想不到的），使罗马尼亚史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很吸引人。在俄国基辅受过教育的梅契塞狄克主教从摩尔达维亚那些宗教建筑里边收集到许多铭文。格雷戈里·G.陶西勒斯库是哈什迭乌的学生，后来在布拉格继续学习。他为罗马尼亚各学校写的教科书曾多次再版，他还开创了考古学研究。雅西大学教授亚历山大·狄密特里奥斯·克塞诺波尔或许就是罗马尼亚最出色的历史家了。他的五卷《罗马尼亚民族史》是想叙述这个民族的命运，不考虑国界和省界的限制。在兰克那个时代，他在柏林学习法律，并在柏林写了一篇论罗马制度的文章，还用了一些时间研究他很崇拜的巴克尔。克塞诺波尔是一位细心的工作者，写作上也有些天才。他的哲学倾向在《史学的基本法则》（Les lois fondamentales de l'histoire
 ）一书中业已形成。 
 

注



 因为他的通俗历史是根据别人写的那些不大可靠的专论写的，而且他并没尽力使用档案资料，所以他这部通俗史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尼古拉·约加（1871—1941年）就想解决他这个问题。他是罗马尼亚作者当中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作品很多。约加也曾前往巴黎和莱比锡接受训练，这件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说明罗马尼亚史学的从属性质。

保加利亚， 
 

注



 也像它的邻国罗马尼亚那样，是在柏林会议上（1878年）首次获得独立的；它那些科学协会以及索非亚大学，都是在这个变化以后才出现的。对近代史学主要推动力来自1911年创办的科学院。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家了。保加利亚学者认为1762年修道牧师佩西约的《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史》的出版就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复兴”的开端。随着和土耳其斗争的日益尖锐，历史家也出力创办杂志，撰写文章，宣传民族主义。于1870年创刊、并由科学院继续办下去的业已出版百卷以上的《定期评论》（Periodicesko Spisanie
 ），保存着对民族史有重要贡献的许多文章，有的是论述古色雷斯的，也有记述拜占庭时期的，还有土耳其资料；但主要是关于近代的。在南方的斯拉夫人中间塑造民族自觉的最大动力来自君士坦丁·约瑟·伊雷切克 
 

注



 （1854—1918年）。他是维也纳出生的波希米亚人，在布拉格大学获得学位，后来曾考察研究保加利亚的语言和历史。1876年出版了他那部名著《保加利亚民族史》。 
 

注



 他在保加利亚政府当了短时期的教育部长（1880—1882年）和新建立的索非亚国立图书馆长。在布拉格捷克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当教授时，他继续用捷克文、德文、塞尔维亚文和保加利亚文撰写文章，讨论文学、语言学和历史等方面的问题。 
 

注





研究保加利亚中世纪的历史家和当代历史学派的创建人是发西耳·尼科洛夫·兹拉塔尔斯基（1866—1935年）。 
 

注



 在索非亚大学当历史教授时，他训练了他的同事中的多数人，他在40年间写了许多著作。他的文章大多数是在杂志上发表的。他的《保加利亚史》第4卷没有写完，原定从公元679年写到土耳其征服，共五卷。第3卷（1934年）写到1187年。兹拉塔尔斯基继承的是德里诺夫和伊雷切克的传统。近年来，保加利亚学术界已认识到在他们这个国家里，萨珊 
 

注



 、拜占庭和土耳其种种艺术互相掺杂的考古问题。

近代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王国。 
 

注



 1918年以前，这个多民族混居杂处的国家的各个成员处在七个不同政府统治下。这种政治上的分割可能是近代史学觉醒较晚的原因。在克罗地亚，史学是在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在塞尔维亚还要迟20年。于是，两个主要中心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就发展起来，邻近各政府辖下各分散的民族中也出现了一些次要史学中心。

匈牙利的马札尔人宣称克罗地亚的自治是趁土耳其入侵的机会偷偷摸摸占的便宜。克罗地亚的史学研究就是在这件事以后才兴起的。人们到处寻找文献，反驳这种指责。而且以事实证明自从两国第一次联合 
 

注



 以来，自治便是“联合”的合法权利。J.赫密耳是这类汇编的第一位编者（1846年），萨利克和伊凡·邱库尔约维奇·萨卡辛斯基以类似的计划继续进行。萨卡辛斯基找到一位有价值的合作共事者，即克罗地亚历史之父，牧师弗兰约·腊奇基博士（1828—1894年）。 
 

注



 邱库尔约维奇本人也曾一度以诗歌倾吐爱国热忱，在他的《南斯拉夫历史档案》（1851年以后）一书中，他把克罗地亚文学和艺术史向前推进一步，并为南斯拉夫研究院打下基础（1867年）。七年以后，克罗地亚大学在萨格勒布创立起来。这两种事业都得到德雅科佛主教斯特罗斯迈尔 
 

注



 （梵蒂冈宗教会议上反对派的著名发言人）的资助。在随后20年里，腊奇基写了不少文章和专论，其内容包括克罗地亚的起源和息立尔、美多狄阿斯等人的劳绩 
 

注



 ，直到近代。克罗地亚第一代史家都不是以史学为专业的人。邱库尔约维奇是一位军官，是爱国主义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的；腊奇基是一位牧师，赫密尔和萨利克甚至还不是克罗地亚人。继承他们的事业的是萨格勒布大学那些教授，其中西西奇按照他以前制定的纲要写了一部扩编了的历史（第1卷于1917年出版）。在国外写克罗地亚史的人当中，可以提出伊格纳兹·瓦特罗斯拉夫·雅吉奇 
 

注



 （生于1835年），他是克罗地亚人，先后在柏林、彼得堡的大学当过教授。他的不朽之作是《斯拉夫语言学文库》（1875年及以后）。君士坦丁·伊雷切克写了一些论述达尔马提亚 
 

注



 和拉古萨 
 

注



 的文章，随后又写了一部《1373年以前的塞尔维亚史》（1909年）。

塞尔维亚的史学可以追溯到乔治·布兰科维奇伯爵那些满腹牢骚的手稿。他被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和埃格尔 
 

注



 两地囚禁了22年之久（1689—1711年）。多年来，一个民族的愤慨结出的果实一向是不可爱的，而且也没有精确的香味。塞尔维亚一旦获得独立，过去那些传说便黯然失色，激动人心的现代英雄故事取而代之。回忆录出现很迟，但语言学家瓦克·斯特法诺维奇·卡拉季奇 
 

注



 写的那些东西都是以他和大多数革命领袖都相识为基础的。兰克写的《根据塞尔维亚文献资料写的塞尔维亚革命》（1829年）就是以他那些文章为依据的。批判的历史的前驱是住在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希拉里昂·鲁瓦腊茨，但他的书不受欢迎。塞尔维亚那些传说不可靠，文献又很贫乏，所以它不能像克罗地亚那样很清楚地回顾自己的历史，如“千年的古老宪法”之类。塞尔维亚人没有资料可编，他们干的是撰写独创性文章：有讨论人种学的，有记述卡拉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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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时代情况的，特别是向邻国提出的那些要求，其中最著名的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争端。斯洛文尼亚地区的史学差不多是个空白，至今还没有产生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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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1619年时，他写道：“当我现在……把我所搜集的全部材料浏览一下，其中一半是全新的，而其他一半教导我怎样把已经知道的材料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的时候，我常常感觉欣喜若狂。”沃德的书中引用语。



[75]
 参阅他自己的记载，“三十年战争史的贡献”，见《科学院会议录》（维也纳），第31卷（1859年），第1节，第3—64页。



[76]
 神圣罗马皇帝（1576—1612年），受耶稣会员的教育，压迫新教徒。匈牙利等地人民举行暴动，他被迫于1609年允许波希米亚人有信教自由。——译者



[77]
 即瓦伦斯泰因（1583—1634年），三十年战争期间有名的奥地利将军。——译者



[78]
 匈牙利国王（1620—1629年在位），参加三十年战争，支持新教徒反以奥地利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室。——译者



[79]
 据说，他写了一整卷关于黎塞留的著作，尚未出版。——译者



[80]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史料词典》（布尔诺，1876年）。



[81]
 《基督教年代手册》（布拉格，1876年）。



[82]
 捷克学者和文学史家（1825—1888年）。——译者



[83]
 《波希米亚文学史手册》（布拉格，1875—1876年，两卷）。此书记载到18世纪末，实际上是一部根据资料来源按字母排列的词典，附有版本和手稿等情况，有些条文几乎是专论。



[84]
 捷克诗人兼历史家（1846—1929年）。——译者



[85]
 W.J.罗斯，“波兰历史著作”，见《近代史杂志》，第2卷（1930年），第569—585页；B.登本斯基、O.哈勒基和M.阿德斯曼，《19、20世纪的波兰史学》（华沙，国际历史会议，1933年）；马塞尔·阿德斯曼，“波兰科学中的历史方法”，第16—19辑，〔巴黎〕《综合历史评论》，第34卷（1922年），第73—99页；同一作家，《波兰历史研究和波兰史学思想的实际趋势》，同上书，第39卷（1925年），第65—93页；同一作家的文章，见《史学和史学家》，第 1卷，第 287—303页；“近年来历史文献概况”， 〔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8卷（1867年），第359—410页；亚历山大·布吕克纳，《波兰文学史》〔《东部文学》，第1卷〕（莱比锡，1901年）。关于17、18世纪，参阅 K.瓦利佐斯基，“波兰历史编纂”，《历史季刊》第2卷，（1888年），第555—570页；路德维克·芬克尔，《波兰史书目提要》（克拉科夫，1891—1906年，七部分，分作三卷）。



[86]
 自传性的：他进行研究波兰历史的《经验》〔用波兰文写的〕（1878—1879年，两卷）;马塞尔·阿德斯曼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9卷第406页上的文章提供了长篇书目提要和勒勒维尔著作一览；完整的书目提要见S.克雷策门斯基的文章，《19世纪。一百年间的波兰思想意识》（华沙，1908年），第4卷，第1—41页；布吕克纳，第296、443页；W.R.莫非尔，《波兰》（纽约，1893年），第13章；亨利希·尼奇曼，《波兰文学史》（莱比锡，1882年）。



[87]
 在波兰东北。——译者



[88]
 北欧英雄史诗，分为《诗歌伊达》和《散文伊达》两部分。——译者



[89]
 公元前4世纪希腊地理学家，参阅本书上卷原书35页。



[90]
 这些研究都收入《波兰，历史和现实》（波兹南，1846—1868年，20卷）一书中。



[91]
 古罗马的贵族政治家（公元前234—149年），生平以道德高尚、生活朴素著称。——译者



[92]
 波兰女王（1384—1399年在位），匈牙利与波兰国王路易一世之女，1386年嫁与立陶宛大公亚盖沃，因此亚盖沃当选为波兰王，是为拉迪斯拉斯二世（1386—1434年），创立波兰第二王朝（1386—1572年）。——译者



[93]
 北欧海盗，9至11世纪间从挪威、瑞典等地出发，掠夺欧洲大部地区。——译者



[94]
 波兰历史家、诗人和戏剧作家。——译者



[95]
 这一群作家（实际上大多数波兰历史家都是这样），往往假定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是他们自己民族的观念；如果改变这种形式，就一定会违反这个种族的精神。他们死死抓住这个“关键”，主观上任意歪曲他们的材料，来引申这种民族观念的表现。他们认为波兰的民族观念是人民的统治；君主国既然反对人民的统治，因此所有的国王和高级官吏都被歪曲，主张君主政体的人事实上是不忠诚的。一般说来，宪法被认为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制度，波兰人民不能领会这一点，所以他们把这个极好的政府丧失了。作家依照他们的成见，把这个过失归咎于权贵、国王或小贵族。施密特和勒勒维尔两人则和他们同时代的人相反，认为使波兰灭亡的不是贵族和国会，而是国王。



[96]
 1863—1864年波兰第二次革命，被俄国残酷地镇压，波兰自治被取消了。——译者



[97]
 波兰历史家（1849—1935年）。——译者



[98]
 在苏联西部。——译者



[99]
 波兰历史家（1867—1935年），利沃夫大学教授，波兰驻国联联盟的代表，著有《拿破仑与波兰》三卷。



[100]
 J.康特在〔巴黎〕《综合历史评论》第2卷（1901年）第167—200页上发表的文章，“匈牙利通史”；《匈牙利的文字与文献》，第4卷（1902年），第205—235页；《匈牙利文 学；近代——从1772年到现在》，第4卷（1902年），第346—367页；T.巴拉特，“匈牙利史，1867—1935年”，见〔巴黎〕《历史评论》，第177卷（1936年），第84—144，595—644，25—74页；亚历山大·弗勒格勒，“未完成的历史编撰估价”，〔慕尼黑〕《历史杂志》，第17卷（1867年），第318—395页； 〔伦敦〕《都柏林评论》，第129卷（1901年），第352—353页；弗里基斯·里德尔，《匈牙利文学》（伦敦，1905年）；尼奇曼；布吕克纳。



[101]
 皇帝查理六世任命他为历史编纂员。——译者



[102]
 自传性的：《70岁巡礼的回顾》（布雷斯劳，1824年，第2版，莱比锡，1851年）；雅诺什·科维佐，《I.A.斐斯勒》（布达佩斯，1915年）。



[103]
 意为尖帽托钵僧，为圣芳济教团的一支。——译者



[104]
 《匈牙利史》（莱比锡，1815—1825年，十卷）《马蒂亚斯·科维那斯》（布雷斯劳，1793—1794年，两卷）；《匈牙利阿帕德王朝三大国王》（布雷斯劳，1808年）。



[105]
 《马札尔人史》（1828—1831年，五卷）；《奥地利皇帝的历史》（1834—1850年，五卷）；《匈牙利的宗教纠纷》（1845年，两卷）。



[106]
 匈牙利天主教教士和政治家，革命时为公共教育部长（1849年），革命失败后，居于国外（1849—1866年），1866年回国，1876年担任下院议员，著有《匈牙利独立战争史》（三卷，1865年）等书。——译者



[107]
 奥斯卡·贾西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7卷第461—462页上发表的文章，附书目提要。



[108]
 《匈牙利历史文献集》（布达佩斯，1857—1859年，四卷），这是他在流亡时期在布鲁 塞尔档案中所搜集关于匈牙利的全部文件汇编。《匈牙利1823—1848年25年的历史》（日内瓦，1865年，第3版，布达佩斯，1885年），约瑟·诺维里译成德文（莱比锡，1867年，两卷）；《匈牙利独立斗争史》（日内瓦，1865年，第3版，1898年，两卷）。他还写了《匈牙利商业史》（1840—1842年，两卷）；《匈牙利史》（1842—1846年，四卷；德文译本，1851—1855年，两卷），《匈牙利史》（1860—1863年，六卷；第2版，1871—1873年，八卷）。他的次要著作的汇编成四卷于1868年问世。



[109]
 马扎利称国王贝拉的无名氏辩护人（13世纪）是匈牙利史学的检验标准。



[110]
 匈牙利自由改革党领袖（1803—1876年），反对噶苏士，主张与奥地利联合。——译者



[111]
 德兰斯尔斐尼亚诸侯（1591—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中，联合瑞典、法国，反对奥地利。——译者



[112]
 匈牙利国王（1458—1490），屡破土耳其侵略军，夺取波希米亚等地，使匈牙利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译者



[113]
 土耳其大破匈牙利军，匈牙利大部分国土为土耳其占领，小部分并入奥地利。——译者



[114]
 1453年。——译者



[115]
 威廉·米勒，“近代希腊的近代希腊史家”，见《历史》杂志，第10卷（1925年），第110—123页；Ed.德里奥和迈克尔·莱里蒂埃两人在《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192—208页上发表的文章；阿尔伯特·图姆，“现代希腊文学”，见《东欧文学》（《现代文化》第1卷，第9部分），1908年，第246—264页，讨论纯文学和文字的争论，对于史学和科学只有点暗示。



[116]
 原文为法那运动（Phanariot movement），因住在土耳其统治下法那地方的希腊人官吏而得名。——译者



[117]
 希腊政治家，参加希腊独立战争（1821年），先后为希腊驻英法的大使，写了一都希腊革命史。——译者



[118]
 雅典（1859—1861），四卷，未完，它写到1821年。



[119]
 1821—1831年希腊进行独立战争；战后希腊成为独立的国家。——译者



[120]
 德国史学家和东方旅行家（1790—1861年），著有《希腊的阿尔巴尼亚成分》，主张近代希腊民族起源于斯拉夫族，对此引起许多异议。见本卷原书第516—519页。——译者



[121]
 关于进一步的材料，参阅前面第五十八章，本书原书第521页著者注。



[122]
 《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192页。



[123]
 希腊商人、诗人和历史家，将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剧译成近代希腊文，写了许多爱国诗歌，著有《中世纪的希腊人》、《希腊、拜占庭和近代》等书。——译者



[124]
 参阅前面第五十八章，本书原书第523页著者注。



[125]
 关于萨塔斯，参阅L.布雷埃尔在 〔巴黎〕《历史评论》第116卷（1914年）第447页上的文章。



[126]
 希腊历史家（1851—1919年），著有一部雅典史，一部希腊史，并翻译了一些德国有关希腊史的著作。——译者



[127]
 公元前480年波希战争中一次重要战役。——译者



[128]
 他的博士论文是《英国银行史》（巴黎，1904年）；克里斯塔贝尔·梅雷迪思的英译本出版于1909年。



[129]
 参阅A.J.斯巴鲁纳，《安得烈·M.安德雷亚德斯，希腊财政学创立者》（巴黎，1936年），书目提要第267—289页。



[130]
 N.伊阿加在《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320—340页上的文章。



[131]
 在罗马尼亚东北部。——译者



[132]
 在罗马尼亚东北部。——译者



[133]
 过去为独立的公国，现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译者



[134]
 罗马尼亚政治家和历史家（1817—1891年），著有《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历史》。——译者



[135]
 罗马尼亚的档案学家和语言学家（1836—1907年），其《罗马尼亚历史文献汇刊》中初次刊出了许多古代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文字的文献。——译者



[136]
 有罗马尼亚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译本。



[137]
 加斯顿·卡昂在《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72—85页上的文章。



[138]
 捷克的考古家和历史家，著有一些关于南斯拉夫的历史和文学的书。——译者



[139]
 同年在布拉格出版了德文版；接着1882年在敖德萨出版了俄文版。



[140]
 参阅L.莱热在《大百科全书》中写的文章。莱热已经分析了他的《保加利亚旅行记》的一部分（捷克文，1888年），见他自己的《俄罗斯与斯拉夫人，政治和文学研究》（巴黎，1890年）。



[141]
 雅罗斯拉夫·比德罗在《近代的斯拉夫人》第8卷（1935年）第 136—53页上的文章，和约瑟·帕塔在同上书第154—156页上的文章。



[142]
 中世纪波斯的一个王朝，公元226年至641年，7世纪为阿拉伯所灭。——译者



[143]
 E.奥芒的文章，见《史学与史学家》，第1卷，第455—468页；莱热，“南斯拉夫人 的历史著作”， 〔巴黎〕《历史评论》，第2卷（1876年），第223—234页；西普里安·罗伯的文章，见 〔巴黎〕《两世界评论》，1846年，第1部分，第365—375页；1852年，第4部分，第1117—1147页；1853年，第2部分，第1159—4200页；1854年，第2部分，第140—169页；威廉·米勒的文章，见〔伦敦〕《英国历史评论》，第32卷（1917年），第589—590页，对H.W.坦佩利的《塞尔维亚史》的评论；格泽曼《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波茨坦，1930年）；皮品和斯巴索维兹的书。



[144]
 1867年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合并。——译者



[145]
 他的著作《古代克罗地亚文献史，548—1100年》（萨格勒布，1877年）是克罗地亚历史的基础。他写了许多政治小册子，他是一位写得很流利的拉丁文、克罗地亚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的作家。参阅V.札戈尔斯基的博士论文《弗兰约·腊奇基与克罗地亚科学和政治的复兴》（巴黎，1909年）。



[146]
 南斯拉夫的天主教高级教士（1815—1905年），1850年为德雅科佛主教，后为克罗地亚民族党的领袖，鼓吹泛斯拉夫主义。——译者



[147]
 他们兄弟二人是拜占庭的僧人，于9世纪创造斯拉夫字母。——译者



[148]
 克罗地亚语言学家（1835—1923年），著有一些有关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书籍。——译者



[149]
 南斯拉夫西南一省。——译者



[150]
 在意大利。——译者



[151]
 在匈牙利。——译者



[152]
 塞尔维亚语言学者（1787—1864年），改革西里尔字母以适于塞尔维亚语之用，创造了一种简明科学的拼写系统。著有塞尔维亚民歌选集、塞尔维亚语文法及塞尔维亚语—日耳曼语—拉丁语大词典等书。——译者



[153]
 生活于1766？—1817年，意为“黑乔治”，他于1804年领导塞尔维亚人反抗土耳其，1813年战败，逃往匈牙利。1817年重回塞尔维亚领导革命，但遇刺身亡。——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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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者前言





（一）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几位同仁就议论过《琉璃宫史》的翻译问题，后在史学界前辈侯方岳教授的倡议与东方学家季羡林教授的鼓励下，由陈炎教授牵头，任竹根、蔡祝生、肖泉等几位从事缅甸语言文学或历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的同志参加，于1964年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翻译出版《琉璃宫史》的协议。当年担任云南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侯方岳教授还专门拨出项目启动费。但其后不久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降临，刚要开始的工作就此夭折。80年代初陈炎教授等重提旧事，组织起现在这个翻译班子，从头开始了这部《琉璃宫史》的翻译工作。译出大部分初稿还是较快的，大约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进一步修改、注释、核稿、统稿到最后定稿的工作量与难度远比想象繁杂得多，且又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故迟迟难进，断断续续直到今天才把这部译著的正文与附录共80余万字的稿件全部完成。看着十几年来这一大堆几经修改的书稿，真是感慨万端，难以言表。



（二）



《琉璃宫史》的全名是《琉璃宫大王统史》。是缅甸贡榜王朝巴基道王在位时，由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道加彬大法师、谘政大臣摩诃达马丁坚、大骑兵统领吴耀、内廷府传旨官吴前、大侍史吴漂、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学者亚扎德瓦和古木德亚、内廷府传旨官吴越、大侍史吴鲁基、侍史吴昂达、内廷大臣曹侯、内廷大臣兼平民大臣辛古侯等13位僧俗学者奉旨在琉璃宫内参照缅甸国内各种史书、典籍、碑铭、档案文献、佛学经典和“雅都”、“埃钦”、“茂贡”等诗文分工编写而成的一部大编年史。据载，在编写过程中曾受到巴基道王的亲自过问。此书编写始于1829年，历时近4年。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上古开天辟地写起，历经迦毗罗卫太公、般遮太公、顶兑、室利差呾罗、蒲甘、彬牙、实皆、阿瓦、东吁各王朝，一直写到1754年良渊王朝被孟人所灭。第二部分起初从阿朗帕耶（雍籍牙）统一全缅创建贡榜王朝写到1821年。后来，敏东王1853－1878年在位时，命大臣们在琉璃宫内将第二部分校订续写。贡榜王朝灭亡后，原王朝大臣助理吴丁在1905年、1922年又两次校订续写，写至1885年英人将锡袍王劫往印度，贡榜王朝亡。《琉璃宫史》的第一部分曾在贡榜王朝枢密院监督下出版过。1936年吴山纽及其子女杜普瓦钦、吴拉貌请吴尼乔陀法师校订了他们珍藏的稿本后正式印刷出版。即今日流传之缅文《琉璃宫史》三卷本版。第二部分加上两次续写的内容后来也经整理正式印刷出版，称之为《贡榜王朝史》，即《琉璃宫史》的续编。

《琉璃宫史》被佛学界和史学界认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南传佛教史。因为《琉璃宫史》的前两编集中讲述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以及佛教产生、兴起的史实。其后各编也非常注意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的传播发展情况的描述。博采数十部佛教经藏内外重要典籍的史料，广引众多本生故事、尘俗传说的内容。诸如《法句经》、《大涅槃经》、《弥兰陀王问经》、《佛种姓经》、《清净道论》、《经集》以及相关史籍《岛史》、《大史》、《小史》、《香史》、《佛教史》、《佛牙史》等都成了编写《琉璃宫史》时的依据。《琉璃宫史》的编撰者们对各类经典史籍相关内容均能比较长短，点评是非，指出差异，申明观点。当然毋庸讳言由于编撰者的时代的、信仰的局限性，某些神奇、虚幻、夸张、迷信色彩较浓的内容也被保存了下来。《琉璃宫史》按照佛教创世说，追溯到大千世界成、住、坏劫的轮回往返以及宇宙之形成；从众王之首、刹帝利之始祖摩诃三末多的命名、立国，写到释迦后裔净饭王之子悉达多王子出家成佛并第一次转法轮为五比丘说法；又从第一次结集写到第四次结集；再从佛音长老赴锡兰取经写到缅甸的阿奴律陀王派人赴直通索取三藏，并在蒲甘乃至全国广建佛塔寺庙，弘扬佛法，进而写到历代缅王如何继承佛教大业，虔敬三宝等等。在叙述到缅甸王系时也力图与摩诃三末多王、释迦族系诸王衔接起来，表明缅甸历代君王的始祖源自释迦族，缅甸民众自古就是佛陀忠诚的子民和信徒。

《琉璃宫史》又是各国公认的著名的一部缅甸大编年史。它的内容丰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内容无所不包。从第三编开始到第二十一编较详尽地叙述了缅甸境内先民以及以缅族为主体的各个王朝（即太公、顶兑、室利差呾罗、蒲甘、彬牙、实皆、阿瓦、东吁、良渊）历代君王治国安邦、各个方面变迁发展的重要史实。也用了一定篇幅讲述了缅族王朝与孟族王朝、若开族王朝、掸族土司们以及缅甸与周边各国——中国（宋、元、明、清）、泰国（阿瑜陀耶、清迈）、老挝（万象）、斯里兰卡（锡兰）、印度（曼尼普尔、阿萨姆）等之间所发生的战争与交往。全书文笔流畅，用词典雅，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又是一部散文佳作。

《琉璃宫史》写成后只在宫内刊行，自1936年公开出版以来，在缅甸曾重印多次。缅现政府执政以来仅1992年10月至1993年2月间就重版过4次，发行6500套之多。足见该史籍在缅甸的地位。缅甸人对《琉璃宫史》推崇备至，凡谈及缅甸历史或佛教的发展者必引证该书。外国学者在研究撰写世界史、地区史、缅甸史或佛教史时，也常参考或引用其中片段。它已成为一部研究缅甸历史、缅甸文化渊源与发展、南传佛教传播发展史的必读参考书。国内外不乏赞誉之词。著名缅甸史学家、英人G.E.哈威就说过：《琉璃宫史》是印支半岛各国最好的史书。早在1922年英国学者G.E.卢斯和缅甸学者吴佩貌丁合作将该书中从太公王朝建国到蒲甘王朝灭亡这一段译成英文，1923年在牛津大学以The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the King of Burma为名正式出版，这是《琉璃宫史》的第一部片段外文译本。P.H.萨耶、F.托马斯将其中关于蒲甘王朝史一部分译成法文正式出版，名之为Pagan Chronique du Palais de Cristal。60年代日本鹿儿岛大学荻原弘明教授也曾将该书部分章节译成日文连载于该校学报之上。最近又有消息说，德国和俄国学者也正在进行这部历史名著的翻译工作。



（三）



当我们准备将《琉璃宫史》三卷全文译出的消息被缅甸历史学者们得知之时，他们极为惊喜并非常关注，有的帮助我们解释一些难点，有的向我们赠送了最新重印的版本。这都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

可能因为《琉璃宫史》原著者是13位僧俗学者，写作风格各不相同，篇幅太长又未能充分统稿修改，加之多年来版本辗转传抄重印，原书三卷从文风到编排体例，很不统一，甚至节号编排都很混乱，个别地方文字明显有误。这些我们都在保持原著风格的基本前提下，尽力追根溯源，进行必要的考证、校订、更正并加以说明。该书因系国王钦定的“正史”，又由御用高僧和大臣们编纂。有些地方难免有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嫌。比如：文中有些数字如用于征战之兵力等等往往过分夸大毫不可信，我们仍按原文译出，不再一一注明。再如：个别章节通篇都是帝王为臣子赐封名号，甚至今日封甲为乙，次日又改封乙为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为了保持译文的完整性，我们还是全部保留了。但是总体来说《琉璃宫史》的确引用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和历史资料，不失为东西方研究佛教史和世界史尤其是研究缅甸史的学者们的重要参考书籍。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难得的历史名著。

现就译文的一些问题，简单说明如下：

（1）版本 我们翻译依据的版本是：第一卷为1957年初缅甸密铁拉镇密巴贡典籍印刷厂版；第二卷为1941年缅甸密铁拉镇玛埃丁典籍印刷厂版；第三卷为1956年原书稿珍藏者吴拉貌在曼德勒印刷的版本。

（2）节号 《琉璃宫史》第一卷原列有节号，本书按原号译出；第二卷原书又从1开始编出各节节号，且有一些节漏编；第三卷原书目录中只有各节标题但均未列节号。为方便读者起见，我们将第二卷、第三卷各节接第一卷续编节号。

（3）译名 蒲甘王朝以前采用佛经等古代典籍巴利文的音译办法，蒲甘王朝以后除一些常用名仍沿用约定俗成者外，均采用今日通用译音办法。有旧译名者于译名初见处用脚注注明。

（4）星相占卜术语 如直译其意令人费解者，在不影响所述内容时略去不译。有的则尽量简化音译译出。

（5）脚注 为帮助读者阅读译文，译者加了某些脚注。其中包括：某些历史事件与我国史籍或其他国家记载的比较与考证；我国一般读者不了解的缅甸习俗或较为罕见的专用词语；缅甸史中重要人物、国王或王后名号的原意或旧译名；与缅甸其他史书的比较，对原文的勘正或其他必要的说明。书中所引（第一、二编中尤多）佛教经典和某些历史人物地名不少是用缅甸文字母拼写巴利文发音而成的。择其中重要者，在脚注中注明巴利文原音，以便读者查考。

（6）附录 为了方便读者能更好地熟悉并利用本书史料，译者据本书材料编成了三个附录，即缅甸王系表、缅甸大事年表和译名对照索引。为便于查考利用，缅甸王系表、缅甸大事年表皆用公元纪年编出。另，为便于不谙缅语者利用此表缅甸语皆用拉丁字注音标出。



（四）



参加编译本书几位同志的分工是：

蔡祝生 翻译上卷上半部并注释。

韩学文 翻译上卷下半部。

汪大年 翻译中卷上半部。

计莲芳 翻译中卷下半部。

姚秉彦 翻译下卷上半部，全书部分译稿的整理、誊抄，重译个别章节。

赵 敬 翻译下卷下半部。

李 谋 全书统稿、校定、注释、三个附录的编写。

（本书内封署名按各位译者实际参与译作的时间长短与工作量的多寡依次排列）

另，在本书编译工作临近尾声时，正在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的两位研究生李晨阳、蔡向阳参加了部分译稿的整理、誊抄，重译了个别章节，编写译名对照索引的卡片准备工作。

在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老师陈炎教授对组织翻译本书起了重大作用，并始终给予指导。我们的老师任竹根教授生前曾审校部分初译草稿，提出过不少修改意见，还曾与汪、赵、姚等人一起讨论过专有名词译法问题，但可惜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全书初译稿就去世了。

最后，对一向关心我们这一译著问世的老师、前辈、国内外同行们，对在我们编译这部历史名著给予过帮助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译 者



1996年7月





译者前言（续）



1996年8月本书译稿交商务印书馆。由陈应年先生担任责任编辑进行审稿。后商务印书馆又将书稿交给陈炎教授审校一遍。2000年再将书稿返回到译者手中。要求译者按陈应年先生和陈炎教授的意见将书中所出现的年代（原文所用纪元多种，非常庞杂）查明相对应的公元年代后随文用括号注明，并对某些部分进一步核查。

在2000年以后至今约3年的时间内我们又做了以下工作：

（1）为了查明原文所述年代相对应的公历纪元年代，首先面临一个资料短缺问题。我们手头没有缅甸丹吞博士等编写的《英缅对照万年历》，经多方查寻，直至2002年年初才在旅美孙来臣教授等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所需的多册英缅对照年历。我们将全书中出现的年代都注明了相应的公历纪元日期。但是我们发现原文日期后注明的×曜日，有的与我们所查结果是一致的，有的则不同。这部分只好原文照录了。

（2）我们又用1993年2月新版《琉璃宫史》与我们的译稿从头到尾核校了一遍。有不同之处又按新版《琉璃宫史》改了过来。比如：旧版《琉璃宫史》第一卷中列出了164节，另有7节是重号，我们原来只好把重号的节编成某某节甲、某某节乙。而新版第一卷则没有重号，一共编成了171节。现在我们译稿按新版译出。再如：新版《琉璃宫史》中将旧版中各节出现的‘得楞’一词，全部改成‘孟’字。我们的译稿也重新改了过来。又按1992年重版的《琉璃宫史》补译了1967年、1992年所写的序、前言和出版说明等。

（3）1996年译稿交出版社时，全部是誊写的手抄稿。为了不致引起误读、排版的错误，且能较快出版，我们又下定决心将全稿用电脑录入成打字稿。（第一卷稿及前言、附录等均由李谋录入；第二、第三卷稿则是请人录入后，再进一步核校定稿的）

（4）1996年译稿曾在译文一侧切口相应位置和目录中皆注明了原书页码。现在考虑到懂缅文的人士终归是少数，所以现在稿中又把这种页码略去了。

（5）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将1996年交稿时所列的第三个附录，即译名对照索引大大缩减，只保留少数常见的地名、人名新旧译名与缅文拉丁拼音对照部分。

还应该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东语系的领导们也一直对这项翻译工作非常关心。最后还由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基地拨款以保证书稿录成完整的打字稿。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译 者



2002年岁末





缅甸《琉璃宫史》汉译本序




季羡林


中国和缅甸自古以来就是友好的邻邦。在历史上，在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阶段中，两国虽然也有过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过战争；但那是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并不能影响我们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中缅友谊的长河，源远流长，偶尔投入一点泥沙，并无伤大雅。所以，至今我们两国人民仍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这对巩固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

但是，也有遗憾之处：我们两国人民彼此了解得太不够了。在中国，除了少数从事缅甸研究的人以外，一般老百姓，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缅甸的了解简直如云如烟，朦胧模糊。在缅甸，恐怕情况也差不多。这种情况不利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要想加强相互了解，最好的办法是亲眼去看；但那是只有少数人能办到的事，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对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写书或翻译。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研究缅甸问题的学者也确实写了一些关于缅甸的书，并翻译了一些缅甸当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吴登佩敏的《摩登和尚》之类，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但是，数量毕竟太少了，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原因是，我国真正研究缅甸的人数不多，而研究缅甸文学者则人数更少。要想改变这个局面，还须假以时日，仓促之间是办不到的。

在目前这样专门人才缺少的情况下，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还算是人才比较多、比较集中的地方。这些人有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在培养过程中，从缅甸回国的华侨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批中青年人，在国内学习几年以后，几乎都到缅甸的大学中去进修过。他们既能掌握我们祖国的语言汉语，又能掌握缅甸的语言，熟悉缅甸的历史、文学以及一般的风俗文化。这是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至于我自己，我并不是缅甸语言、文学的研究者，可我同缅甸似乎有一段缘分。我曾两次正式参加国家的代表团访问过缅甸，缅甸的名城以及许多重要的名胜古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以后又曾多次从缅甸过境。因此，我对缅甸人民对中国的情谊以及缅甸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有亲身的感受，对缅甸文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谈到缅甸文化，我曾多次从缅甸大学教授以及作家等人那里听到了《琉璃宫史》这一部古典名著的名字。可惜我自己没有能力来介绍，徒作临渊之叹。无退而结网之力，常常引以为憾。

摆在我眼前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动员我们系的中青年缅文学者，利用集体的力量，通力协作，把这一部缅甸的古典名著译为汉文。我们这一批中青年学者，是有能力而又识大体的。他们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并且在他们之间做了具体的分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比较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了几年的努力，这一部既是历史巨著又是文学巨著的缅甸宝典，终于有了完全可以信赖的汉文译本。我个人心中的愉快，用言语实在难以表达。一旦出版，定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定能促进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理解，这是丝毫也无可怀疑的。

现在已是20世纪之末，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即将来到我们眼前。根据我个人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在未来的世纪中，东方文化，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缅甸文化还有其他所有东方国家的文化，将在全世界上重现辉煌，将在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的已有的基础上，扬东方文化之长，济西方文化之穷，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向前大大地推进一步。

但是，什么是东方文化？其特点何在？不但仍然做着“天之骄子”之梦的西方人不了解，不想去了解，连受“欧洲中心主义”之毒甚深的东方人也木然、懵然。这需要我们去启蒙。由我担任主编的包括五百种著作的、涵盖所有东方国家文化的超大型的丛书《东方文化集成》已开始出版。它必能对世界人民起到启蒙的作用。瞻望未来，我们满怀豪情，一腔壮志，即将出现的辉煌，已向我们迎面走来。让我们准备好去迎接它吧。是为序。


1997年1月14日





翻译《琉璃宫史》缘起




侯方岳


30多年前“文革”尚未开始，我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期间，就想把缅甸著名的《琉璃宫史》译成中文出版，供研究者利用参考。特委托陈炎、任竹根、蔡祝生等老师，在季羡林教授的指导下，共同合作，翻译《琉璃宫史》。我对这项工作大力支持，并拨款给肖泉转付，作为翻译该名著的启动费。不久，“文革”开始，这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了。“文革”以后，陈炎教授重新组织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老师任竹根、蔡祝生、李谋、汪大年、姚秉彦、计莲芳、赵敬和韩学文等共同翻译这部巨著。北大季羡林教授和我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意想不到的许多困难，时译时辍，前后竟达30余年之久，经各位老师的长期奋斗，共同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现在大功告成，终于完成了翻译任务，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喜讯传来，不胜欣慰。我30年前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这部世界名著的出版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作为最早的发起人，谨向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译者和出版本书的商务印书馆，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贺！


1997年6月30日于云南昆明庆香港回归时





缅甸人家家户户都应珍藏的一部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历史 
 


注








我认为缅甸人应该祖祖辈辈不断地阅读了解自己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是怎样生活的；我们的民族是怎样独立自主地生活过来的；我们的文化习俗是怎样形成的等等。缅甸史学家认为在缅甸古代史籍中《大史》和《琉璃宫史》是尤为突出的两部。《琉璃宫史》是缅甸1191年即公元1829年 
 

注



 贡榜王朝巴基道王在位时写成的史籍。这部史书是巴基道王亲自主持，把僧俗和婆罗门学者们组织起来，责成他们编撰完成的。

恢复法律与治安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参谋长苏貌大将在1991年3月27日第46届建军节上讲话中关于历史问题曾提到：“写历史，记载要全面，最重要的是要真实。这点非常重要。应该说真实‘自然就表现出了它的合理性’。历史也是如此。对一个历史事件各有看法是很自然的事。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只引用他所中意的和他可能得到的某些事实。记录札记等全面真实是最重要的。著述历史的学者们应持之以恒地收集事件真相和全面情况，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且有将其展示给公众的勇气。这种勇气并非一般的勇气，普通的勇气。应该说这是一种杰出的耀眼的勇气。所以说历史是掩盖不了的真理。”

关于缅甸历史，从贡榜王朝后期直至今日，还没有一部有条不紊连续不断的历史书。只有许多根据各自了解的情况写成的断代史或某个历史事件的专著。所以恢复法律与治安委员会主席苏貌大将常说：“历史中断了”。我们认为缅甸应该写出一本直至今日的全面的一部缅甸史。正如苏貌大将所说的那样，历史是掩盖不了的真理。要真实地写出事实。著述历史的学者所用资料全面真实最为重要。据悉今天缅甸历史委员会正在写缅甸历史，按历史阶段分别进行编写。根据恢复法律与治安委员会主席的指示，已写成出版的有：《民族问题与1947年宪法》（上、下）和《1958—1962年缅甸政治》（四卷本）。

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在这面时代的镜子里映出了人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体制、外交、文化、地理、文学、艺术、习俗、法制等等方面。如果要解读一个民族的情况，注视这面时代的镜子——他们的历史才能够明白。

此外，我们认为：在那个国度里生活的各个民族也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坚信应该努力地去了解它。可以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就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和水平。换句话说，那就成了一个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人。

缅甸人应该不断地解读自己历史过去与现代的联系。为此，应该寻找历史书籍来读、读后进行分析考虑、记住自己民族的进步与不足。在此基础之上寻求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进步发展，自己生活的改善。可以说了解了自己生活处境的方方面面就完成了自己担负着的任务旅程的一半。因此，为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和自己本身要不断研读自己国家的历史。历史是永不停步的。与永远旋转的时间巨轮一起在前进。我们尊重热爱自己的民族精神，同样也珍惜我们缅甸的历史。在撰写缅甸历史时，我们要尽自己的可能给予帮助。这项任务是不需任何人提醒我们的任务。

恢复法律与治安委员会主席、国防军总参谋长苏貌大将和恢复法律与治安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军副总参谋长丹瑞上将指示我本人负责重版这部《琉璃宫史》。我知道国家领导人意在使这部史籍能广泛地到达今日缅甸人民手中，让大家仔细地了解我们缅甸的历史。这部史籍是在我国处在独立自主自己王朝统治之下时缅甸君王详尽地撰写出来的一部史籍，是真正的缅甸文化历史遗产，可以说它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我们印刷出版这部史籍送到缅甸人民的怀中。这部史籍是缅甸人非常值得自豪、珍惜、喜爱的史籍。相信这部史籍对高级中学的学生、老师和校长们，各个大学的学生、教师、教授们都会十分有用。这是一部凡缅甸人家家户户都应该珍藏的充满民族精神的史籍。也是一部可以赠送给想了解缅甸历史源流的与缅甸友好的外国人士的值得我们自豪的史籍。祝愿这部巨著与世长存、与缅甸同在！


发扬民族精神传承教育协会书刊部主任吴梭纽


1991年12月6日星期五于仰光





[1]
 这是缅甸政府在重版《琉璃宫史》时，由吴梭纽写的出版说明。吴梭纽是缅甸一位当代诗人、作家，生于1932年，笔名为铁拉实都（意即：密铁拉军士），曾在军中任职，后为政府官员，先后任缅甸内阁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本文是他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时写的。



[2]
 原文误印为1837年。




前言 
 


注








缅甸人有一个把自己遇到的情况和所作过的事件设法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的好文化传统。有了文字以后，在石碑、木板、砖块、金属片、贝叶、纸折等等之上刻写下茂贡（纪事诗）、丹白（结语诗）、史记。人们往往把自己出生的年月日、时辰、名字写成贝叶八字天宫图；把自己的一生所经历的显著事件和自己所作的善事功德记载下来。所以外国历史学家们认为，缅甸是个除了有古代建筑、文物，还有丰富的碑铭、壁画文、佛像陶片文、贝叶文、纸折文等历史佐证的国家。

从成立国家时开始宫内宫外学者们记录了统治者帝王们的情况形成了史籍。同样，宗教事务工作者高僧们、俗家学者们书写了佛祖身世、佛教文学、佛教建筑佛塔寺庙等情况形成了佛教史。因此，各个时期出现了佛陀史、佛教史、帝王史等等。

现在重版发行的《琉璃宫史》是贡榜王朝第六世王巴基道在位时（公元1819—1837年，缅历1181—1199年）写成的一部史籍。巴基道王于缅历1191年3月1日 
 

注



 在琉璃宫偏殿内召见了僧俗婆罗门学者，命以下学者们组成小组撰写这部《琉璃宫史》。

一、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 二、道加彬大法师 三、南北奇巴村侯谘政大臣摩诃达马丁坚 四、大骑兵统领吴耀 五、内廷府传旨官吴前 六、大侍史吴漂 七、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亚扎德瓦 八、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古木德亚 九、内廷府传旨官貌（越） 十、大侍史貌鲁基 十一、侍史貌昂达 十二、内廷大臣曹侯敏基底里摩诃南达丁坚 十三、辛古侯内廷大臣兼平民大臣瓦

巴基道王亲自参与了撰写《琉璃宫史》的工作，“核对校正了出自巴利文经典、碑铭、古籍、雅都（赞歌）、雅甘（谐趣诗）、埃钦（摇篮歌）、茂贡（纪事诗）、史记中的记述，写成了五卷三十八编的《琉璃宫史》，共用了三年余近四载时间。”《琉璃宫史》的第一部分写了从开天辟地到阿朗帕耶即位，被称为《大王统史》或《琉璃宫大史》。第二部分写的是贡榜王朝，被称为《第二大王统史》或《贡榜王朝大史》，从阿朗帕耶王即位写到缅历1183年（公元1821年）波道帕耶驾崩后两年为止。

依照王命，组织历史学者，研究缅甸历史，运用考据佐证，核校订正成书的这部史籍——《琉璃宫史》是非常著名的。按照当时的写作风格、句型组成、语法修辞、比喻举例，详尽地描述了当时正巧出现的地震、星陨、彗星、洪水、火灾等自然现象，并将年代、日期、地点、人物、事件等记录下来。在典籍之始，写明著作《琉璃宫史》的宗旨，集中分析校正了在它以前出现的各部史书中的分歧、不一致、重复的有关帝王、国家与佛教的情况，更表明了这部史籍的历史价值。因此在《琉璃宫史》文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原述与学者们的分析结语。

《琉璃宫史》被学者们、研修历史的人们阅读、学习和引用。贡榜王朝后期来到缅王跟前任职的英国法国的使节们在他们的出使日记或报告中也引用了《琉璃宫史》。研修撰写缅甸史的外国历史学家们之中有一位担任过英属缅甸最高专员的费尔 
 

注



 1883年出版了他撰写的《缅甸史》，就主要引用了《琉璃宫史》。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直至1837年在缅甸宫廷中担任英国常驻官员的亨利·伯尼少校曾将《琉璃宫史》的某些章节翻译出版。主要是早期国王们的情况和有缅甸中国交战情况的章节。他认为缅甸历史中所述历史事件是真实可信的。”

“比其他欧洲学者更加关注缅甸历史的拉新（译音）教授认为：缅甸人有历史巨著，不只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也记述了若开、勃固、清迈和其他邻国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学家不仅写了他们引以为荣的自豪的事件，也写了丢尽颜面应该受到谴责的史实。他们的记载证实了他们历史的传说。因此总体来说缅甸史书是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

“缅甸史籍引证了某些古代碑铭。这些碑铭大多是佛塔寺庙宗教建筑的建志铭文。也记录了相关的历史事件。作为佛事善举铸成后挂在寺院内的大钟上也刻有铭文，大多也记述了重要的历史情节。每个重要的佛塔、佛窟都有佛塔或佛窟史，写有建塔的捐助者和其后维护者们的情况。这些根据有许多是世俗的事件。”

“这本小册子主要依据的是宫廷藏书馆中的《大史》（琉璃宫大王统史）。”

在费尔之后，用英文写作缅甸史的哈威 
 

注



 、考克斯、德赛、霍尔等人都常常将《琉璃宫史》作为缅甸史的引证依据。

1922年仰光大学东方学教授卢斯与巴利文教授吴佩貌丁将《琉璃宫史》中从太公王朝建立到蒲甘王朝灭亡这一段译成英文，取名The Glass Palace Chronicle of the King of Burma，在1932年由牛津大学印刷出版。在该译本的序言中吴佩貌丁讲述了包括《琉璃宫史》在内的各个时期写作的缅甸史籍，使世界历史学界更多地了解到这些情况。外国历史学者们开始引用英译本《琉璃宫史》。

笔者1988年5月到法国巴黎进行考古交流时到巴黎的法国远东博物院（即法国远东学院）考察。博物馆长引导我们观看有关缅甸文物的展室时，给我们看了不久前出版的一个法文译本。是P.H.萨耶与F.托马斯将《琉璃宫史》中蒲甘王朝部分译成的法文本，名之为Pagan Chronique du Palais de Cristal。其中附有许多古代佛塔、绘画、雕刻的照片，参考书目中列有吴佩貌丁与卢斯先生的《琉璃宫史》英译本。历史学界也常常听到《琉璃宫史》译成日、德、俄、中文的消息。

这部在缅甸历史学界和世界学术界都很有名、受到尊重、常被引用的《琉璃宫史》，从开始写作的缅历1191年（公元1829年）到今天缅历1353年（公元1991年）已经有162年的历史了。虽然多次印刷，但最后印出的版本也已罕见了。所以可以说现在重印《琉璃宫史》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尤其是在努力重新发扬缅甸民族精神的今天，重印《琉璃宫史》更是非常符合时宜的。

没有牢固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民族精神的基石，是不可能形成民族自豪感的。只有了解我们缅甸这个民族、缅甸这个主权国家、缅甸文化这种社会状态是从何时萌发、形成、壮大的；它遭遇过哪些成败、高低、坎坷、曲折，又是如何应对、抗衡、坚挺过来的。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民族自豪感。

因此，我们缅甸联邦的各个民族不仅要把《琉璃宫史》这部史籍作为要进行测试的历史教科书学习熟记，更应把它作为了解自己民族、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知识的书，细细品味阅读研究，从而发扬真正的缅甸民族精神民族自豪感。


钦貌纽博士






[1]
 本篇系1992年《琉璃宫史》重版时，缅甸历史委员会学者钦貌纽博士所写的前言。



[2]
 即公元1829年5月11日星期日。



[3]
 Arthus Purves Phayre，1812—1885，1862年任英属缅甸最高专员，1867年回国。曾著有《缅甸史》一书。



[4]
 Godfrey Eric Harvey，1889—1965，著有《从远古至英国征服开始期间的缅甸史》（姚楠中译本简称《缅甸史》）、《1824—1942年英国在缅甸的统治》、《缅甸史纲》、《缅甸佤族研究》。




序言 
 


注








《金宫缘起》中说：

“古老是古老，也有不好的；

也有又是古老的，又是好的。

新兴是新兴，也有不成功的；

也有又是新兴的，又是成功的。”

发扬民族精神传承教育协会书刊部重版了历年来印刷出版的多种“又是古老的，又是好的”有益著作。《琉璃宫史》就是其中一部。

过去各个时期曾多次核校勘正出版过《琉璃宫史》。历史学者们认为应该把以前出版的《琉璃宫史》用其他各种史籍对照，研究后再进一步校正，但这绝不是某一个人能完满完成的事。且需要用一定的时间。因此这一次笔者只用缅历1329年（公元1967年）卑基曼岱版《琉璃宫史》为范本进行校对。在校对过程中（1）仅改了个别错漏的字（2）按缅甸联邦教育部缅甸文字委员会在缅历1348年（公元1986年）规定的正字法改正了行文中的拼写法。

缅历1329年（公元1967年）卑基曼岱版所载“原序”与“大序”照录于后。


杜敏丹讲师






[1]
 本篇系1992年《琉璃宫史》重版时，缅甸历史学者杜敏丹讲师所写的序言。




原序 
 


注








大小国度诸王之上各国国君之主……

金矿、银矿、琥珀矿、红宝石、极品珍珠、珊瑚、蓝宝石、钻石等无价百宝之主……

体披珍珠般光泽，像座银山一般，全身洁白，左右拥卫，诸象王之王白象之主……

遵照权威遍及宇宙世界四大部洲的曼陀转轮王所奉行的十二规，登基在位有能力统治各地的，人中翘楚具非凡之福分以罗陀那补罗 
 

注



 为名在风水宝地罗陀那补罗第四次筑城池建宫殿之巴基道王，为了列祖列宗历代皇帝各种史籍不致失传，怀着良好的心愿，努力且无畏，以伟大崇高的胸怀下旨将各种佛教与世俗典籍核校后编撰书写。奉王命的僧俗婆罗门学者们聚集于琉璃宫偏殿，自缅历1191年3月1日 
 

注



 起校勘编纂《琉璃宫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劄共四劄。

四劄中的第一劄作为《琉璃宫史》的第一卷曾在学者官员们的监督下，由曼德勒皇城内枢密院前工厂印刷出版。鉴于《琉璃宫史》第一卷中所含知识广博许多内容值得人们记取，此书在城镇乡村各地流传尚不普遍，信奉佛教的缅甸人应该熟悉明了自己民族、宗教、历史古籍。若将这卷饱含精华特色的《琉璃宫史》广泛地传到各地城镇，定会使僧俗民众受益。为了使希望获取出世、世俗两方面知识成为一位学者达到学识超群在公众场合光彩照人的僧俗人等利益，将吴山纽所存书稿，经获得诗歌学者金质奖章的吴尼乔陀精心校正后，缅历1298年9月（公元1936年12月）由吴山纽之子貌拉貌印制成书。缅历1329年（公元1967年）又由仰光卑基曼岱出版社将上述版本再次重版。

印刷者 仰光 萨梭丹 二十五巷 卑基曼岱出版社 吴埃

发行者 曼德勒 泽秋市场 C大厅 2—3号 杜普瓦钦及其弟吴拉貌





[1]
 本篇系1967年《琉璃宫史》重版时，出版者与文稿保存者合写的序言。



[2]
 意为：宝城。



[3]
 即公元1929年5月11日星期日。




历史研究大序 
 


注










（一）



不论是缅甸史，还是世界史，都不能视为是同一类别的。

历史可以分为（1）有据的历史（2）无据的历史两种。有碑文、铭文、佛像砖文或石器、金属器、陶器砖块等物证的历史就是有据的历史。没有上述物证的历史就是无据的历史。

换个办法，历史又可分为（1）连续的历史（2）分段的历史（3）演义性的历史三类。

一、王系不断，可以依次指出后嗣的历史可以称之为连续的历史。

二、王系断嗣，插入了“其他人”或者“形成无人为王状态”的历史可称之为分段的历史。

三、王系之初，或者王系自始至终，或者王系中有某位为王者仅能指出他的名字的历史，因为是“希望他出现而出现”的历史可称之为演义性的历史。

世上有许多无据可查而“的确是真实的、确切的、存在着的”事。

过去“阿育王”这个名字曾是仅存在于书中的无据的历史事物，但当人们读到了阿育王碑文的时候，“阿育王”这个名字不再是仅存在于书中的名字，而成了一个有实物为证的有据的历史事物了。

过去“毗湿奴城”这个名字曾是仅存在于书中的无据的历史事物，但今天“毗湿奴城”这个名字，也成了一个有实物为证的有据的历史事物了。

缅甸古籍中讲到各代骠王曾在室利差呾罗（卑谬）进行过统治已经很久了。但是直到“前些日子”在卑谬以南五英里处骠人故城茂扎得到两片“貌甘”金贝叶，才使得室利差呾罗的历史露出头来。

两片貌甘金贝叶上是用迦檀婆字母书写的巴利文佛陀教诲。内容如下： 
 

注





（第一片金贝叶）“‘诸法从因起，

如来说其因；

大沙门 
 

注



 如实，

亦说彼还灭。’

四神足 
 

注



 ，四念住 
 

注



 ……”

（第二片金贝叶）“‘诸法从因起，

如来说其因；

大沙门如实，

亦说彼还灭。’

世尊 
 

注



 应供 
 

注



 正等正觉，智慧与修行兼备的善逝 
 

注



 ……”

虽然史籍佛教经典说：奔赴九地传布佛教的两位长老须那迦、郁多罗到达苏伐那蒲米（金地）传教。而人们却不是“心悦诚服”地相信这种说法。但两片貌甘金贝叶所证实的是……

“金贝叶上的文字是锡兰派巴利藏经。因此证实摩哂陀长老建立的锡兰僧团与须那迦长老、郁多罗长老所建立的苏伐那蒲米（缅甸）僧团是一脉相承的。”

两片金贝叶这样证实了，人们才“心悦诚服”地相信：原来缅甸很早以前就“真的”有了佛教啊！

公元1910至1911年间还在茂扎发掘到碑文残片。该碑文也是巴利文。公元1926年又在茂扎得到了与上述金贝叶相同的一部有20片金贝叶的“金经文”， 金贝叶一面写有文字。

金贝叶部分文字如下 
 

注



 ：

“成就！无明 
 

注



 缘行 
 

注



 。行缘识 
 

注



 。识缘名色 
 

注



 。名色缘六入 
 

注



 。……

成就！四念住，四正勤 
 

注



 ，四神足……

世尊啊，何谓十四佛智？念住，如来……

八正道 
 

注



 ，

四谛 
 

注



 ，

离垢 
 

注



 法，

应供（阿罗汉），善逝，我在此世为侍从。……”

这些证据证实了缅甸南部（苏伐那蒲米）公元五六世纪时佛教（上座部教派）已广泛传播。进而证明公元前253年华氏城佛经结集后到缅甸传教的论点是“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是应该相信的。



（二）



所谓连续的历史就是王系不断，可以依次指出后嗣的历史。如佛历60年（公元前484年）摩诃丹婆瓦为王之后，后嗣子孙不断就是。

佛历424年（公元前120年）悉梨罗阇王即位之后，由于插入了吃了鸡头的鄂达巴王，太公王系断嗣的历史或者说插入了鄂达巴王系的历史，就可称之为分段的历史。换句话说，王系完全断绝，与以前王系连续不上的历史就是分段的历史。

虽然缅甸历史中记载了从太公、室利差呾罗王朝到贡榜王朝的136代君王的情况，但是缅甸古书中说在这些君王之前还有过1393位君王。

136代君王统治过的缅甸历史约2390年之久，一位君王统治的时间平均为18年。

汉达瓦底（汉林）骠王800位，丹巴提巴骠王190位，麦克亚骠王160位，彬莱骠王97位，冈辛骠王30位，阿兰格巴骠王26位，育瓦部基骠王50位，莱盖骠王40位，合计共有1393位。若以每位平均在位18年计，就等于说缅甸历史约在28000年之前就开始了。

所谓“缅甸始自太公”“太公阿毕罗阇王”等都是指在1393位骠王以后才出现的君王。缅甸古书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汉达瓦底骠
 骠人始自上古。最早的江是伊洛瓦底江，最早的国家是汉达瓦底，在该国最早由骠人称王。最早称王的是雅堂嘎（雅汀嘎耶）骠王，其后是嘎德耶（卡德耶）骠王，再后是般陀瓦骠王。从雅堂嘎骠王开始共传800代骠王。

据称在列乃索延尼在位时曾下过两次宝石之雨，第一次宝石没至腿肚子，第二次没至膝部。

般陀瓦骠王在位时，王弟布雍敏体 
 

注



 曾七次微笑，天降七次宝石之雨，鄂当艾叫南军统帅前来观看。般陀瓦之王弟布雍敏体用他的神眼看到王嫂竟与犬类进行苟且之事，心情不快不再微笑，宝石之雨遂不再降。般陀瓦骠王以为因请外国人等前来观看，其弟不笑，致使天不再降宝石之雨，勃然大怒，下令立即斩首。侍奉王之左右的人们见大王竟冒犯了不应冒犯的人，慢慢地都离开了大王。神龙们想：王对他的亲弟弟这样有福气威力的人都能冒犯，对我们又会怎么样呢？也都挣脱着跑了。神龙门挣脱着跑掉的地方至今仍以那伽雍 
 

注



 为名。慢慢跑掉的地方人称为良越 
 

注



 。大王与城池被大地吞没。汉达瓦底毁。汉达瓦底之名源于拘楼孙佛前世鸳鸯王之地。

列乃索延尼在位时拘楼孙佛在世。摩诃三末多王在位时此地名汉达瓦底；拘楼孙佛在世时称密思玛；拘那含佛在世时称汉达那伽耶；迦叶佛在世时称伽玛瓦底；吾等佛祖在世时称汉林玛靠；骠人称之为汉林。


丹巴提巴骠
 从汉达瓦底国变为罗陀那补罗苏那巴延达大国。最早在该国称王的是巴杜马山达都里耶王，最后在此为王的是羯罗浮王，从巴杜马山达都里耶王到羯罗浮王共有一百九十位君王。巴杜马山达王在位时天降三次宝石之雨；瓦卢那王在位时降两次宝石雨；瓦达巴王在位时降一次。羯罗浮王在位国将毁，王将凡没有家室的人选出组织在一起，把未来辟支迦佛陀和两位罗汉也组织了起来。王在游园时冒犯了佛陀前世忍辱法仙人。由于多次冒犯不该冒犯的人，王被大地吞没。城中降下刀剑之雨。人们分成三股，一股去若开定耶瓦底 ，一股去德宁达依，一股去土瓦，有着三种不同的命运。大王被大地吞没的地方至今称之为鄂因乖。人人看到的土丘今日称为当巴鲁。大王手下的底利山达大臣为仙人洗濯后离去。大地留下的印记有一处是曼答基里山，曼答基里意思就是鸡扒食的山；一处地名是梯莱加巨鸟，据说是巨鸟的窟；一处地名是狮子，据说是桥头；还有一处是当巴鲁。此四地同时形成，在毁灭之时将无德的人们带走，留下有德之人。罗陀那补罗苏那巴延达大国也随之毁灭。巴杜马山达都里耶王在位时称之为伊洛瓦底甘巴德那；瓦卢那王在位时称之为布兰达巴；拘楼孙佛在世时称为罗陀那补罗苏那巴延达；拘那含佛在世时称为伽玛瓦斯耶；迦叶佛在世时称为伊达答；吾等佛祖在世时称丹巴提巴；一象之主在位时称阿瓦；德多明帕耶在位时称罗陀那补罗阿瓦。


麦克亚骠
 天帝释怕王族断绝，遂为底利山达大臣变化出城镇村庄，在罗陀那补罗城东建玛格陀梨城。最初由底利山达大臣称王，最后是梭吴苏瓦为王。从底利山达到梭吴苏瓦共传一百六十代。嘉彬索延尼在位时长出四株百宝如意树。乐善好施之人走近该树，百宝树枝就会向他垂下；不行善施舍的人走近该树，树枝就会像象鼻一样向他敲打。因遵从道义玛格陀梨国存在了许久才毁亡。拘楼孙佛在世时称为玛格陀梨；拘那含佛在世时称为摩诃格梨；迦叶佛在世时称为麦克陀梨；乔答摩佛在世时称为麦克亚。该地是四位佛祖都曾度过一世的地方。


彬莱骠
 从玛格陀梨国又变为欧翔彬萨拉梨国。该国开国的是瓦那达伽录窦巴王。最后一位是瑟得达王。王系共传九十七代。达摩东达王以千包金钱寻找讲道之士亦未能寻得，遂将国家交给王后与大臣们，只身出走。天帝释感到自己的宝座班杜甘巴拉变硬，忙向人间观看，知道达摩东达王为寻找讲道之士只身出走，遂化身神魔向王说法，把他带回神国，再将他送回。王回国后降下两次银雨。中国国王也向王献上美女。天帝释送来六牙白飞象。王乘该飞象曾三次到过宇宙之墙。

瑟得达王在位时大臣死就将其遗产没收，民众死也将其遗产没收。民众不满，天帝释曾三次来教训瑟得达王。王不接受，天帝释遂命守候大洋之神“把这个国家毁掉”。守候大洋之神带着巨浪与洪水来到。瑟得达王请求：别毁我的国家吧，我把女儿送给您。守候大洋之神说吾等怎能娶世人之女呢？你就听从天帝释的教诲吧！瑟得达王不从。于是，海水泛滥一片汪洋，国毁。瑟得达王死后堕入地狱。该国毁于洪水之时，无德之人被水漂走，只剩下有德之人。拘楼孙佛在世时称为那玛；拘那含佛在世时称为那玛巴塔伽；迦叶佛在世时称为殴达耶；乔答摩佛在世时称为欧翔彬萨拉梨；骠人称之为彬莱。


冈辛骠
 欧翔彬萨拉梨国毁，又成为冈辛国。最早是贝巴梨瓦那耶为王。最后为王的是达哈达王。共传三十代。达哈达王在位时查出年长者就把他们叫到宫前广场，命他们解开发束，用牛奶发酵后出现的清汁浇头，对他们进行侮辱。把所有人都作了印记。民众不满闹事，神向天帝释报告。派九十万大军到若开去，若开人在榜东达鲁沟中作法禳灾。使得中国人不敢靠近若开，皆死于缅甸与中国接壤之处。冈辛与乾陀罗国均毁。


阿兰格巴骠
 冈辛国毁，又成为阿兰格巴拘萨毗国。最初由乌达伽为王，最后一位是巴巴达王。共传二十六代。巴巴达王在位时有大臣九万，王杀了一万大臣将他们的遗产据为己有。其他八万大臣说，大王也会这样杀掉我们的，于是都反叛了。鄂威当妖魔毁掉了宫廷，此后二百年处于无人为王的状态。


育瓦部基骠
 二百年后阿萨伽为王。将二十六代君王仓廪中的金银施舍给民众。而仓廪七年又七月日夜不停地自然而然在增长。王说我当王已经当“烦”了，民众听到这话说“这位大王在位期间青年男女就像没有管他们的人一样那么恬静。不设税卡。”大王听到这种议论，兴奋地振臂。王一振臂，天降六次宝石之雨。神龙们也非常振奋，吐出了上等黄金。至今那种黄金还被称之为‘因基钦彬’。阿萨伽王在世五百年。从阿萨伽王至伽雅那王共传五十代。伽雅那王在位时，将内廷官员派往宫外，而将宫外官员引入内廷。命武将出任文官职位，叫文官担负武将责任。给富人以穷汉的地位，给豪富以一般殷富的地位。混乱不宁，案件蜂拥，无法控制。君王无道，大旱三年。苛捐杂税繁多，人们陷于穷困饥馑。因为王行无道之事，天降大火。

神魔将阿兰格巴拘萨毗毁掉。拘楼孙佛在世时称为阿答甘；拘那含佛在世时称为瓦耶迪巴；迦叶佛在世时称为哈鲁巴提；乔答摩佛在世时称为阿兰格巴拘萨毗；骠人称之为育瓦部基。


莱盖骠
 阿兰格巴拘萨毗毁，又变成布兰达巴国。开始由罗阇达摩为王，最后的王是杜答达耶，共传四十代。因君王无道，布兰达巴国断嗣。拘楼孙佛在世时称为瓦玛哈塔；拘那含佛在世时称为巴巴温达；迦叶佛在世时称为巴巴垒达；乔答摩佛在世时称为布兰达巴；骠人称之为莱盖。


太公骠
 布兰达巴毁，成为定达耶国。……



（三）



在谈到缅甸历史之源时，令人想到从上古写起的《南岛之纲》等古书中提到的俗语：有人之口就可能讲出十肘尺长的藏青果。


君王故事
 按古书之说骠王并非少数几位，简直是数不胜数。且遍布各地。有的骠王与拘楼孙佛、拘那含佛同世……当时处于人寿为三四万年的时代，大王们却平均只有18岁，照此计，笔者实在难以算得与古书相符。我们又不能不在意地将这些看成“疯子的筐”。看到古书中详尽地记着的王的名讳、城镇名、正义与非正义之战、讲述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日仍存在的城镇名字的来源（如：麦克亚、彬莱）、君王的人数，“真是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应该说即使这些没有历史价值，但肯定是些有价值的君王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演义性的历史”。

其中有来自巴利藏《本生经》（忍辱法本生）羯罗浮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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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南岛史》的达摩东达王的故事等等，也可知道这些都带有“野史”或“口头历史”的性质。

这些君王故事并非打算表现历史。我想讲君王故事是希望表现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表现遵法的善果与非法的罪恶。

换句话说，这表示了“历史是从君王故事开始的”道理。君王故事在巴利文中称之为“罗阇偈陀”。佛教文学中明确地说偈陀有32种。在缅甸偈陀文学（故事文学）并不多。中天竺地区的印度有过很多偈陀文学。在缅甸君王故事（罗阇偈陀）就罕见了。这种情况之下见到极少的君王历史故事，不应说什么合乎情理啦不合情理啦，挑剔“骨头多啦屎多啦”之类，把它们完全排除。要用这种想法把这些君王的小故事保存下来。

撰写《琉璃宫史》的“历史编写组”也承认在撰写太公史时，对照了一些“君王故事”。（《琉璃宫史》102节）


罗阇温
 比君王故事更加确切的王系情况称之为罗阇温。对罗阇温这个词，按“枝干蓓芽，王系长成，不可反常，即罗阇温”（《奈弥天堂》比釉诗）所说，它的含义就是：传承族系不断，用强有力的政权进行统治的君王宗系。与英文的Dynasty的意义相同。“温（达）”这个巴利文的词义即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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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王系又一个王系连接不断不同王族宗系的情况也称为罗阇温，这与英文的Chronicle of kings的意义相同。

在今日缅甸文中“罗阇温”这个词，已不仅仅是巴利文的原意“同一宗系的君王”，已按语言学的规律，进一步引申为历史（History）了。


历史
 缅甸文中历史这个词源自巴利文的“三穆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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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穆替”意即“值得记忆的事件”。也可认为是“法规法典”。

作者把所记得和所知道的事情，不论是见过的听说过的，或者是尚未见过尚未听说过的写下来，这就应称为历史。与英文的History意义相同。


传闻
 传闻这个词源自巴利文的“听到”。这种或那种的话语就可以称作传闻。作者在写一部传闻或传说著作时，不会写成这是我从这儿或那儿听到的传闻（Rumour）来提高它的价值的，而是会写出这是佛祖或是天帝释的预言，来显示它的价值的。这与英文的Prophecy的意义相同。


所谓“罗阇温”这个词语的范围
 如果谈到“皇帝出巡”，就会有四军、五军、八军跟随其后；有三宫皇后跟随其后；有王子、王兄王弟、皇亲国戚跟随其后；有文武大臣跟随其后；有护卫侍从跟随其后；有13种勇士、14类臣子跟随其后；从事宗教、文学、文化、艺术的学者们、婆罗门与佛教僧侣们也会跟随其后。同样，“罗阇温”这个词语的范围也像“皇帝出巡”那样广泛。


记载
 所谓记载原意是置于屋中的石碑碑文。虽然是碑文，但“清清楚楚，刻于石上，雨露霜雾，蛛网尘土，亦如王书，字母清晰，书写整齐，形体丰满，封存良好，保护妥善，铜板字帖”，正如《奈弥天堂》比釉诗所述那样，可能会遭到“雨露霜雾，蛛网尘土”，为了使它们能常年摆脱这些侵蚀，就修建房屋置于其中。因为像记载那样能牢固地长存就将一种文体也用此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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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历834年（公元1472年）千夫长信推纽的《南下卑谬》茂贡诗就是一首很有历史价值的茂贡诗。


埃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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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有历史价值的文字有多首埃钦、历史达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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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四言诗和其他历史诗歌等。


碑文的价值
 在写一部历史时，碑文的价值是处于第一位的。尽管它的文笔描述不一定是高超的，但一般来说从碑上文字可以看出事件原委与今日正确的读音。虽然只有古人才知道碑文的价值，但依据碑文撰写的历史却很少见。

与碑文对照写成的第一部历史是《敦丁新史》，而第二就是《琉璃宫史》。

关于碑文的价值问题，写《大史》注释的蒂森长老的话是很值得人们记下的。长老说：

“碑文与历史相比，它是为本的。历史轻，碑文重。这与巴利文经注释一样的。因此如果历史所述与碑文不一致，那么就不应相信历史所述，而信赖碑文。”（见《大史注释》264页）


江喜陀之父
 要举碑文确切的例子可以写得很长，在这里就少举一点儿。古时说法是：江喜陀之母与变化成人形的龙子相爱产下了江喜陀。但在觉辛寺中得当比雍基莱韬碑文中有：

“阿奴律陀王有一爱子梯莱辛克亚兰喜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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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爱孙瑞固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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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王幸福长寿”这样一段话，可以使人肯定地相信江喜陀王之父是阿奴律陀王。


加苏瓦王即位年代
 在吴格拉《大史》中讲加苏瓦王即位年代为缅历581年（公元1219年），但色固镇开当基寺碑文中写缅历596年（公元1234年）即位，所以“596”是正确的。


苏涅王
 在吴格拉《大史》中写道：苏涅之所以能在蒲甘称王，是因为登克博之子兄弟三人为了报恩把蒲甘给了他，仅仅相当于一个食邑某个城镇的王侯而已……但普瓦绍寺碑文中写为“蒲甘国王”，可知苏涅与兄弟三王同时为王。


阿丁克亚是长兄还是老二
 许多部史书都写道：亚扎丁坚是老大，阿丁克亚老二，底哈都老三。但是阿丁克亚寺碑文中写道：敏塞侯阿丁克亚是长兄。所以可以肯定亚扎丁坚是老二，而阿丁克亚是老大。

像这样通过查看碑文，发现历史“讹误”的地方有很多。


江喜陀即位年份
 在妙齐提碑文（亚扎古曼碑文）未被发现之前，包括《敦丁新史》、《琉璃宫史》等在内的各部史书都将江喜陀登基的年代说成是缅历425年（公元1063年）。用巴利文写成的《蒲甘君王宗系》中也写为：425年登基。

但是妙齐提碑文中明确地记为：佛历1628年缅历446年（公元1084年）登基。


三种碑文
 我们说碑文可靠，但并不能认定每篇碑文都是可靠的。只有原刻的碑文是可靠的。而偶合刻写的、借机刻写的碑文则不能说所有都是可靠的。

在研究碑文时应该依据原文来研究。因为有时阅读碑文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读，就不能避免谬误了。


《名史》
 在碑文之后，第二位可靠的是茂贡诗和古埃钦诗。而古时所写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第二位可靠的。在古代所写历史史籍中，目前能见到的最古的缅甸史是《名史》。在《名史》里第80页写道：

“在室利差呾罗有二十五位，在阿梨摩陀那有五十五位，在彬牙、阿瓦有十三位君王。这是古人常说的，也是史籍中有过的话。”从这一点可知：在缅历882年（公元1520年）信摩诃蒂拉温达写成《名史》之前缅甸史籍一直是属于佛陀史类的。

《名史》实际上是中天竺史、锡兰史和缅甸史三者混在一起的内容非常广泛的书。

缅甸史部分虽然写的不多，但写到明康第二还是令人满意的。

想了解中天竺史、锡兰史可以去看《大史》《小史》，在那时《名史》的价值才会显示出来。《名史》将会像熟悉路线的向导一样，好好为你指路进入记号难以看懂，难以进入的迷宫之内。如果将它们比较着看，就会“肯定”地知道后来写成的《大史故事》是受惠于《名史》的。



（四）




《东吁史》
 《东吁史》是缅历843年（公元1481年）明西都在位为王时至明基纽为王时著名的信年纳蒂坎基写的一部古老的史籍。在《经藏史》中写道：《东吁史》为一位无名氏所作。而在《辞源释疑》（一种伏地而生味苦的名为甘格拉的小植物的词条）中写有：“在东吁城信年纳蒂坎基写了《东吁史》”。在《词义精析》（发髻分类条）中也写道：“东吁有个很有名的信孟有、当纽和尚兄弟等人之徒羌宋僧王。该高僧的弟子信年纳蒂坎基写了《东吁史》”。

《东吁史》是古时贡榜王朝中期一部罕见的书稿。

当时撰写《辞源释疑》和《词义精析》的摩诃泽亚丁克亚想读《东吁史》，到处寻找，在妙瓦底侯处看到了这部书稿。但书稿并不是妙瓦底侯的。是妙瓦底侯从枢密大臣摩诃德马丁建（原为貌东僧王，后又还俗者）处借来的。摩诃泽亚丁克亚从妙瓦底侯处得到书稿后，亲自抄录了一份。抄成九行贝叶21张。后来在缅历1201年10月24日（公元1840年1月28日）瑞波王问起此书，到处查询在皇城南找到三册《东吁史》，一册是缅历1112年（公元1750年），一册是缅历1030年（公元1668年），另一册是1035年（公元1673年）抄写的。除了这三册外，加上原来已有的两册，共五册。将五册对照着，由甘遂寺大法师、给杜大达玛亚扎固如大法师用了19年时间进行校定。（甘遂寺在阿摩罗补罗皇城南侧桑格罗湖畔）

目前我手中的版本是由塞耶博瓦勘校公元1924年（缅历1286年）东吁 代丹街给杜马底印刷厂出版的。


《蒲甘旧史》
 有一部约在缅历900年（公元1538年）时写成作者佚名的《蒲甘旧史》。从佛祖预言开始写了顶兑、太公、室利差呾罗的历史。写的不是“缅甸始于太公”，而是“缅甸始于室利差呾罗”，从建室利差呾罗，建室利差呾罗的国王竺多般、摩诃丹婆瓦、素拉丹婆瓦等写起。


北御庙《历史纲要》
 在缅历1023年（公元1661年）即位的卑明在位期间，因卑明的请求，北御庙法师写的一部历史。

北御庙法师是卑明手下大臣奈谬瑙亚塔之子。

一次，出家后又还俗的德都敏基带着大臣的仪仗来到庙中。与法师闲谈指着仪仗对法师说：法师如若还俗一定会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

法师反驳说：“这样的荣华富贵还抵不上吾僧如厕一次。如厕一次即可参得不乐禅许多，不是吗？”

缅历1023年（公元1661年）卑明杀害了王兄王嫂后登基为王。缅历1023年4月26日（公元1661年7月11日）星期日王迎请获得衔号的法师们到宫中用斋并布道时，对高僧们说：“弟子并不想这样做。群臣将相、士官武士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弟子说只有您为我们做主啦！正如俗话说：‘佛祖也拗不过众僧’那样，弟子只好登基为王了。”

法师们都说：“谋求者无运不能成事，不谋者有命自然功成”。只有北御庙法师埃加达马林加亚说：“此事与僧等无关。大王兄弟二人谁是谁非到地下（地狱）再去争论吧！”


《君王生辰八字天宫图始末》
 人们都说《君王生辰八字天宫图始末》是明耶觉廷或达龙王在位时写的。有些人则说该书是曾预言称号为“底里杜达玛亚扎（摩诃）迪勃底”的达龙王终年64岁，在缅历1011年6月10日（公元1649年8月6日）某时某刻将驾崩的婆罗门阿扎固如所著。


吴格拉的身世
 汉达瓦底白象之主在位时征服了孟养之后，将孟养土司色隆基之孙、色隆艾之子色茂坎留在阶前，命其侍奉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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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925年（公元1563年）出征阿瑜陀耶时，色茂坎乘象打了胜仗，遂获仰马都耶衔，食邑瓦格鲁城。

后又随摩诃乌巴亚扎出征清迈，在清迈乘象出战再胜，又得了南达梅衔。

当摩诃（乌巴）亚扎即位为王后，再次乘象立下战功，获丁克亚衔，食邑德娄城。（五塔施主在位时）

德娄侯丁克亚之子高拉被五塔施主任命为精锐队统带和王子明耶觉苏瓦宋的内侍管家。

后来这位精锐队统带内侍管家在阿瓦良渊王在位时，获拘道仰达梅衔，食邑色雷城。缅历966年（公元1604年）在孟乃乘象出战得胜，遂奉命侍候太子左右。后太子即位为王，任命其为王后阿杜拉山达黛维的内侍，并赐带三层榕叶状金片的红伞及权杖，在朝中处一品高阶。（阿瑙白龙王在位时）

该内侍色雷侯拘道仰达梅的夫人是彭世洛土司之女苏蓬希。后生有一女名辛山瓦底。

辛山瓦底与内谬觉廷婚配，内谬觉廷死，又由王后阿杜拉山达黛维做主与巴亚觉廷之子谬达侯蒙瑙盾卫统带觉廷成婚。 
 

注



 婚后生子西城统带京都骑兵统带吴山尼，生女玛尼奥加。

该玛尼奥加与辛盖富绅德瓦结合，生下吴格拉。

吴格拉生于阿瓦，吴格拉长大成人之时是良渊王朝后期。

当缅历1060年（公元1698年）色内王在位时佛教内部出现了“偏袒派、被覆派”之争。正如俗话说：“人们常说要出现了，要出现了，直到后来才知道。”在这对立争斗颇多的年代，出现了“干什么好呢？”的一种想法。

在那个销毁诸多短文著作，僧人之间俗士之间相互诋毁争斗的“动乱”年代，“把所能得到的长短大小史册古籍作为基础，写一部连绵不断的历史岂不很好。”的新想法敦促着吴格拉写成了“大史”。

一次，“缅历1073年2月8日（公元1711年4月13日）木曜日，良西大法师欧德马德卡拟驱逐在新仲以东挂塔的赖威觉都底西瓦叶法师、东育瓦法师固那底林加亚长老等僧人，率僧众前往驱赶。底西瓦叶等只好移居曼基新德。底西瓦叶等的寺院、贝叶经文包括僧侣用法器等皆被毁。并前往新德追赶殴打底西瓦叶等。正要殴打时，国王下旨阻止说打他们不合适，僧人们才不再追赶，返回。” 
 

注





从这个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佛教内部的争斗很多，是可能造成经典被毁的危险苗头。

为了能看清经典记载流失被毁的情况，听听当比拉大法师（缅历940—1013年，公元1578—1651年）的叹息声吧！

他说：“吾等年轻僧侣看的经书现在大多都看不到了”（明耶登克都与觉昂山塔问答）

社会上也是“攻斗争战，敌患当前；东奔西逃，亲朋离散，国内事端”，有诸多困难。

在这种令人心绪不宁的时刻收集了可能得到的材料写成的吴格拉《大史》之中就有了许多“大杂烩”，出现不少错误，有些与佛经等不一致的情况。



（五）




《琉璃宫史》
 在这种形势下波道帕耶在位期间考古的工作表现出历史的“标准典范”。

当时有两位人士主导考古工作。一位是顿丁大臣摩诃西都，另一位是德班内廷大臣亚扎巴拉觉廷。

顿丁大臣摩诃西都承诺“虽然古代学者写有一些史书，但有很多与碑铭、历史不符的地方，铭记吾王（波道帕耶）的希望与鼓励，用碑铭、史籍、埃钦、茂贡等进行核校，写一部简史”，写成了《顿丁新史》。

可以说吴格拉《大史》是“Thesis” 
 

注



 ，而《顿丁新史》是“Anti-Thesis” 
 

注



 。

但尚未能成为“Syn-Thesis” 
 

注



 ，而能达到这个地步的历史就是《琉璃宫史》。

到撰写《琉璃宫史》时，《顿丁新史》常常被批判，成了“一部被批判的历史”。

此后到巴基道王在位时，从缅历1191年3月1日（公元1829年5月11日）开始至1193年（公元1831年）在琉璃宫侧殿，由下列“历史写作组人士”一起校订修改才出现了这部“大王统史”。因为是在琉璃宫内撰写的这部史书，故名为《琉璃宫史》。

（1） 蒙悦逝多林寺大法师

（2） 道加彬大法师

［核对检查新史中所涉及的碑铭、君王本纪、比釉诗、埃钦、古籍等，并负责《琉璃宫史》自始至终的行文工作］

（3） 谘政大臣摩诃达马丁坚

［核查分析新史中所述与真实证、证据、所见、所闻、所遇进行比照，作为以上两位大法师的“顾问”］

（4） 大骑兵统领吴耀

（5） 内廷府传旨官吴前

［与古埃钦诗十二篇、古史籍九篇、斗争史五篇、旧蒲甘史、新蒲甘史等进行对比，说出新史中是否包括了那些内容，参加行文工作］

（6） 大侍史吴漂

［与吴耀、吴前任务同。当查到良渊王朝第十代王的历史时，奉命出使孟加拉（任务遂中断）］

（7） 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学者亚扎德瓦

（8） 负责灌顶加冕礼的婆罗门学者古木德亚

［提供用孟加拉字母或天成体字母写成的梵文经典中皇帝加冕、供奉神灵的情况，写出瑞南觉欣建宫记与建宫碑文中的内容］

（9） 内廷府传旨官吴越

（10） 大侍史吴鲁基

（11） 侍史吴昂达

［将书稿集中后去掉错别字等，读书稿给两位内廷大臣听］

（12） 内廷大臣曹侯

（13） 内廷大臣兼平民大臣辛古侯

［对书稿进行最后校订，边写边与法师们核对，并提出建议］

由这样一个具有庞大豪华阵容的“历史委员会”勘校撰写的《琉璃宫史》，它的价值该是多么巨大啊！

但是读这部历史的人们，一定要对历史的特性“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人们常说：“没有夸张不成历史”，这样就会对法师们俗家学者们撰写出来的《琉璃宫史》心情平稳地无所抱怨了。

这部《琉璃宫史》虽然以前就印刷出版过，但断句、排版等都不很规范。

这次重版时由经验丰富的吴丁新先生亲自校订，比以前规范多了。

在这重版的时刻，文学界人士学者们应对满怀善意的书稿主人吴拉貌与杜宓宓表示特殊的谢意。

可以想象书稿主人没有去印那种很容易印成的书籍，而是下本钱印这部巨著，一定会感到负担沉重的。但是书稿主人的善意正如俗语所说“耕得宽不如耕得深好”那样，学者们都应予以支持。

印行一部大部头好书，对于书稿主人来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出一部好书就得找个好出版社。而出版社又往往以稿件“庞杂”，或以作者“挑剔”，或以校对说“问题太多”为由拒绝接受稿件。

而现在付印《琉璃宫史》时，原稿是多么乱，改动的地方是多么多，只有见过《琉璃宫史》旧稿的人才清楚。

这部《琉璃宫史》第一卷让吴丁新先生整理勘校得这么规范清楚，由曼德勒妙佐出版社于缅历1325年（公元1963年）印刷出版过。

仰光卑基曼岱出版社按照吴丁新先生的勘校稿，改正了某些印刷错误，缅历1329年（公元1967年）又将上述版本再次重版。


三吞



1967年8月24日






[1]
 本篇系1967年《琉璃宫史》重版时，所载学者吴三吞写的序言。



[2]
 两片贝叶上的巴利文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巴利文教授段晴后译成。文为“法身偈”，即“缘起偈”。



[3]
 指佛教僧侣。



[4]
 佛教名词。四神足又称之为四如意足，即所谓欲神足、念神足、精进神足、慧神足，神通赖以产生的四种凭借或基础。



[5]
 佛教名词。四念住又称之为四念处，意为以智观境。大小乘有不同释意。大乘四念住是观身如虚空、观受内外空、观心但名字、观法善恶俱不可得。小乘四念住是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



[6]
 佛教名词。世尊 佛的尊号，以佛具有万德世所尊重之故称之。



[7]
 佛教名词。应供 诸佛的十个名号之一，意即断一切之恶 应受人天之供养者。



[8]
 佛教名词。善逝 诸佛的十个名号之一，意即好去者。



[9]
 贝叶上的巴利文请教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文巴利文教授段晴后译成。



[10]
 佛教名词。无明 亦名“痴”、“惑”、“愚痴”、“愚惑”，为三毒之一。



[11]
 佛教名词。行 指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发生变化的活动。



[12]
 佛教名词。识 指了解鉴别认识。有六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13]
 佛教名词。名色 指精神与物质。



[14]
 佛教名词。六入 即六处。谓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又色声香味触法之六境。



[15]
 佛教名词。四正勤 意为四种正确的修行努力。



[16]
 佛教名词。八正道 即所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种通往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与道路。



[17]
 佛教名词。四谛 意为四项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18]
 佛教用语。离垢 意即脱离烦恼。



[19]
 意为：笑王。



[20]
 意即：神龙挣脱跑掉。



[21]
 意即：慢慢跑掉。



[22]
 该故事是本生经第313号故事，故事详细内容可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郭良鋆黄宝生译《佛本生故事选》。



[23]
 缅文“历史”一词的音译是“罗阇温”，源自巴利文的“罗阇（即：君王）温达（即：宗系）”。



[24]
 缅文“历史”另一种写法音为Thamain，据认为源自巴利文Sammuti。



[25]
 缅文“记载”音译是“茂贡”，所以该诗体译作“茂贡诗”或“纪事诗”。



[26]
 埃钦是一种诗体，意即摇篮歌。



[27]
 达钦也是一种诗体，意即雅歌。



[28]
 梯莱辛、克亚兰喜陀是江喜陀王的两个称号。



[29]
 瑞固施主是阿朗悉都王的一个称号。



[30]
 参见《琉璃宫史》正文第三卷（278）节。但《琉璃宫史》中写为色隆基、色隆艾和色包坎。



[31]
 此处与《琉璃宫史》正文也有不同。可参见第三卷（278）节。《琉璃宫史》中写为：“即谬达侯之子蒙瑙盾卫统带觉都”。



[32]
 此段记述见《琉璃宫史》第三卷（317）节。



[33]
 原文用了这个英文词，意即：命题或论点。



[34]
 原文用了这个英文词，意即：反命题或反论点。



[35]
 原文用了这个英文词，意即：共同的命题或共同的论点。




上卷 南无薄迦梵 阿罗诃 三藐三佛陀 



注










（1）礼敬三宝卷首二十三颂



一、 神圣释迦王身带轮宝武器，

乘宝骑白象手执佛法克敌，

胜三界邪恶众生顶礼膜拜，

愿释迦佛陀赐给非凡胜利。

（十一字因陀罗伐纪罗轮宝 
 

注



 颂）

二、 十法 
 

注



 如美妙白伞能遮挡忧烦，

十法如高贵白伞能赐人平安，

赞颂佛陀之法向法虔诚膜拜，

排除幸福障碍消泯诸般磨难。

（十二字汪萨沓白伞 
 

注



 颂）

三、 犹如八圣僧 
 

注



 用香莲却除百病，

通晓四圣谛 
 

注



 能化解一切苦痛，

向超乎众贤能的诸圣僧膜拜，

愿我们摆脱可怖的灾祸种种。

（十二字因陀罗汪萨波堵摩莲花 
 

注



 颂）

四、 众王膜拜无畏法王，

主宰寰宇统治四方，

智慧庄严觉悟具备，

神通灵性精进见长。

（八字阇堵底婆阇伽轮威神通 
 

注



 颂）

五、 精通三藏吠陀经律，

晓达药典医书古籍，

熟悉谙练象技马术，

掌握世上诸般技艺。

六、 宛如月仙慈悯众生，

酷似日神无限神通，

处世料事好比大地，

喜善乐施胜过海洋。

（八字优陀罗达朗伽罗高尚者 
 

注



 颂）

七、 具足上述威德神通，

众王翘楚君主圣明，

在位之际撰此大史，

整理修纂编写核定。

八、 济济切磋天下群英，

众多文士臣相贤能，

启用智慧高僧法师，

汇集礼仪经法大成。

九、 佛历二二九五年时， 
 

注





缅历一一一三年际， 
 

注





统治全缅执政之王，

乃达马亚扎迪勃底。 
 

注





十、 罗摩迎国 
 

注



 反叛作乱 
 

注



 ，

缅国不宁却敌排难，

阿朗帕耶雍籍牙王， 
 

注





威震远近英名永传。

十一、 建都罗陀那僧伽城， 
 

注





佛教繁荣国家昌盛，

雍籍牙王名扬四海，

子孙世代一脉相承。

十二、 至阿摩罗补罗 
 

注



 城主，

波道帕耶 
 

注



 五代先祖，

吾王 
 

注



 威德声望齐备，

冕上精华王中翘楚。

十三、 灌顶加冕臣民拜叩，

称号繁多王中魁首，

六彩宝牙白象王主， 
 

注





闻名四海蜚声各洲。

十四、 通古晓今博大精深，

见闻丰富勤学好问，

了解各代历史典籍，

熟悉前人诸种文本。

十五、 众说纷纭其说不一，

内容繁杂论点分歧，

或依所见或据所闻，

难明史实难析本意。

十六、 作为一国典籍史册，

或撰君王是非功过，

或写国家兴亡衰盛，

或志宗教变迁沿革。

十七、 谬误种种各持一说，

事实不当反复忖度，

召见有识群臣众僧，

齐集一堂殿前高阁。

十八、 百宝镶嵌琉璃宫殿， 
 

注





圣贤之士众聚其间，

研究种种典籍史册，

考证件件碑铭遗篇。

十九、 彼此研讨互相切磋，

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尊重历史讲求实证，

精心编纂推敲琢磨。

二十、 佛历二三七三年时，

正值缅历一一九一，

斯年三月初一日 
 

注



 起，

精心撰此伟大典籍。

（毗布拉弥夏伽庄严 
 

注



 颂）

二十一、 编纂此部历史浩瀚，

既考君王大臣之言，

亦据兵卒寇贼之语，

引证百家正本清源。

二十二、 智者仁人读此史籍，

或得无限精神乐趣，

或增智慧或受启迪，

或悟正道或有教益。

二十三、 睿智集成著此大史，

切磋研讨翔实有据，

严谨认真令人叹服，

罕见难得记述有理。

上述卷首二十三颂中的前三颂，是按编纂史籍的惯例，以赞颂佛法威德的言辞，以描写至高无上之主才适用的轮宝颂、白伞颂及颂扬君王世系才用的莲花颂的形式，表达了编者对三宝顶礼膜拜的心愿。第四、第五等十颂为赞颂主持编纂本部历史的高贵君王世系及其威德与贡献。第十四颂至第二十颂 
 

注



 是阐述本部历史编纂的情况。最后三颂 
 

注



 反驳所谓历史典籍乃只编写有关帝王事迹的观点，并说明本史编纂宗旨：即应是一部有益的、富有学识智慧、给人精神乐趣和使人获得业处 
 

注



 的历史。故此在编纂正史之前，按经典编纂习惯，将序言写在卷首，然后从宇宙的形成与败毁写起，再写住时之始，众王之首摩诃三末多大帝 
 

注



 ，及其以后的334569位君主。继而取以往史籍中普遍一致的内容，从承续中天竺君王世系的太公、顶兑、室利差呾罗、蒲甘、敏塞、彬牙、实皆、阿瓦，一直写到贡榜王朝的君主 
 

注



 。前后经过同大量的经书史籍校勘考证，然后编纂而成。





[1]
 因陀罗伐纪罗轮宝Indavajirācaka，传说中天帝释之神奇武器。



[2]
 十法指全部佛的教法，也有谓成就十法者。



[3]
 汪萨沓白伞Vaṅsaṭha，缅甸人认为系最高权力的象征，王朝时代为王者才能使用此伞。



[4]
 八圣僧，亦称之为八贤圣、四向四果、四向四得或四双八辈。即小乘佛教谓获得预流向、预流果、一来向、一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修行者们的统称。



[5]
 四圣谛，佛教用语，意即：四种真理，即苦、集、灭、道四谛。



[6]
 因陀罗汪萨波堵摩莲花 Indavaṅsāpadummā。



[7]
 阇堵底婆阇伽轮威神通 Catudipacaka。



[8]
 优陀罗达朗伽罗高尚者 Udāratālaṅkāra。



[9]
 佛历，以释迦牟尼逝世之年为元年的一种纪年。佛历＝公历＋544年。故佛历2295年即指公元1751年。



[10]
 缅历，缅甸现行历法，比公历迟约638年零3个月。一般推算办法是：缅历＝公历－638年。故缅历1113年亦指公元1751年。



[11]
 达马亚扎迪勃底即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Mahadammayazadipati，缅甸东吁王朝末代君主，旧译为：摩诃陀摩罗阇底波帝，公元1733－1752年在位。



[12]
 指今日下缅甸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孟族人聚居地区。



[13]
 指孟族人与缅王朝统治者争霸。缅人旧称孟人为德楞，但1990年以后新版的本书皆改称为孟人。



[14]
 缅甸贡榜王朝开国君主，原名雍籍牙（Aungzeya），缅甸人习惯尊称其为阿朗帕耶（Alaungpaya，意即未来成佛者），公元1752－1760年在位。



[15]
 贡榜又称为罗陀那僧伽城，即今日缅甸的瑞波。



[16]
 阿摩罗补罗，缅甸一古都名，地处今日曼德勒附近。



[17]
 波道帕耶Bodawpaya，旧译孟云，公元1782－1819年在位。



[18]
 此处吾王指巴基道王（Bagyidaw），旧译弗极道或孟既，公元1819－1837年在位。



[19]
 此处亦指巴基道王。缅王喜自称白象之主。



[20]
 缅甸王宫一主殿，因百宝镶嵌金碧辉煌名之为琉璃宫。



[21]
 缅历1191年3月1日即公元1829年5月11日。



[22]
 毗布拉弥夏伽庄严 Vipulāmissaka。



[23]
 原文有误，写成第十一颂等七颂。



[24]
 原文有误，写成第十八颂等三颂。



[25]
 业处，佛教语，谓心业止住之处。



[26]
 摩诃三末多Mahāsamata，原意为伟大的君主。



[27]
 贡榜王朝巴基道王在位时组织僧俗13位学者历时3年余近4年的时间参考各种史籍编成此史，全文共三十八编，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天辟地世界形成到良渊王朝灭亡，第二部分写了贡榜王朝从阿朗帕耶登基至波道帕耶驾崩，统称为《琉璃宫史》。但后来缅甸重印出版的《琉璃宫史》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该书第二部分则以《贡榜王朝史》为名，单独印出。现译出的也仅是原书的第一部分，所以并无贡榜王朝的内容。




上卷 第一编





（2） 宇宙之形成与败毁



据巴利文三藏经释、注疏中记载：三界 
 

注



 之现今世界，即范围极广时间久远之宇宙因火、水、风诸灾洗劫而败毁，后又重新形成者。经疏中之所谓劫者有三：中劫、无央数劫、大劫。在此三劫中，人寿自十岁起，依次递增，至无央数，然后又依次递减至十岁。生灵遭兵刀灾、疫疾灾、饥馑灾等三灾之一洗劫。世界初始，人寿并非从十岁递增，而从无央数逐步减至十岁。因为在此期间，人寿无增岁只减岁，是尚未到达坏时之前的一个败毁时期，故称其为中劫。64个中劫称之为一无央数劫。

《论事释》 
 

注



 、《根本经注疏》 
 

注



 、《最胜者庄严经注疏》 
 

注



 等经又说20个中劫称之为一无央数劫。

因该劫年数以千万计，难以计算，故名无央数劫。

无央数劫又可分成坏、空、成、住等四时。世界毁灭之时，称为“坏时”；世界毁灭之后空无一物之时，称为“空时”；世界产生之时，称为“成时”；世界存在之时，称为“住时”。四时之初，毁灭之劫雨波及宇宙各处，人类尽喜忙于耕耘。稻谷刚长出不高，如牛草。此时，空中又发出巨响如驴叫，滴雨不下，七轮烈日依次出现，初禅天之三天 
 

注



 尽受火焚。火熄，此为坏时。

大火熄后，天地一片昏暗漆黑，此为无央数劫。

之后，创世之雨始下。在中劫宛如霜雪，细细濛濛。继之以后，雨滴愈下愈大，如莲茎，似拐杖，类石杵，赛棕树，遂淹没无边之宇宙，雨止。日久，水位下降，坏时未到来时存在之物品大地等重新形成，日月出现，是为成时。

从日月出现之时起，至再一次下毁灭之雨时止，称之为住时。此无央数劫中四时轮满一次称之为一大劫。无央数劫四时中之坏时，又分为三灾之时，即火灾、水灾、风灾。

火灾时世界上，七日当空，火焰四起，自地面至初禅三天万物皆被火焚，荡然无存，火灭。

水灾时世界上，大水淹至二禅三天，宛如盐块放入水中溶化，万物皆毁。

风灾时世界上，飓风刮至三禅三天，整个宇宙皆成齑粉。

上述内容见于《清静道论》 
 

注



 、《小缘经释》 
 

注



 、《精义摄要》 
 

注



 、《精义释》 
 

注



 、《论藏浅释》 
 

注



 、《世间缘说》 
 

注



 、《世灯精要》 
 

注



 等。有人引例作诗写道，火灾如何焚毁了三、四、五天，水灾如何淹没了六、七、八天等等。但精通经典的有识之士认为此种说法与经典不符。

坏时的火、水、风三灾毁灭宇宙。即，宇宙遭火劫七次，后遭水劫一次，如此反复64次，再遭风劫一次，宇宙毁。

《缅甸大史》 
 

注



 载：“《弥兰陀王问经》 
 

注



 说：现今之贤劫乃是第一回的七次火劫，一次水劫之后，在第二回的七次火劫中的第一次火劫后形成的世界”。然而《弥兰陀王问经》中无此说。《未来佛种姓史经释》 
 

注



 中说，世界将被火洗劫。

一切生灵栖息之所——宇宙形成，创世雨水干涸之后，被焚的梵界、六欲天的上四重天等便依次出现。继之，有了土地，水被风控制住，就像滤水器那样，一旦口被封住，水就不会外流了。在水面上出现了充满芬芳气味仙食般的像没掺水纯奶表层那样的莲叶状的大地精华。





[1]
 佛教谓欲界、色界、无色界三者。



[2]
 《论事释》Kāthāvathu Aṭhakathā，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著南传佛教巴利文论藏中七部论之一《论事》的注疏性著作，为佛音长老所著。



[3]
 《根本经注疏》Mulatīkā，是佛音所著对《根本经》的疏释。《根本经》南传佛教巴利文经藏中部一经名。



[4]
 《最胜者庄严经注疏》Jinālaṅkaraṭīkā，是对公元5世纪后觉授写的《最胜者庄严》的注疏。



[5]
 佛教谓色界十六天，即：初禅三天、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四禅七天。还有十七天或十八天的说法，则四禅为八天或九天。



[6]
 《清静道论》 Visuddhimagga，公元5世纪佛音长老对戒定慧三学体相的论述，是南传佛教重要的一部典籍。



[7]
 《小缘经释》 Aggañasutta Aṭhakathā。



[8]
 《精义摄要》 Sāratthasaṅgaha。



[9]
 《精义释》 Sāratthadīpanī，也译《精义解释》。



[10]
 《论藏浅释》 Abhidhammatthavibhāvanītīkā。



[11]
 《世间缘说》 Lokuppatti。



[12]
 《世灯精要》 Lokadipakasāra。



[13]
 公元1714—1733年间吴加拉著的一部缅甸君王世系史。



[14]
 《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ñha，弥兰陀王是前3世纪古印度西北部一位国王。受那先比求的教化皈依佛教。此部经书就是他与那先比丘关于佛教一些问题的问答。汉译本称之为《那先比丘经》。



[15]
 《未来佛种姓史经释》 AnāgatavaṅAṭhakatha，也译《未来史注疏》，是对6世纪迦叶著《未来史》的注疏。



（3） 世界形成后摩诃菩提座所在的大地出现



在大地出现之时，众佛成道的摩诃菩提座所在的地方最先形成。而它在世界毁灭之后才毁坏。该地有莲花征兆。无佛之世，莲花不开；佛将出世，莲花开放。莲花的朵数与出世佛的尊数相一致。众梵天见莲花朵数便知将有几尊佛出世。据《佛史经释》 
 

注



 等书载：有佛之世，一佛成道称为娑罗劫；二佛成道称为曼陀劫；三佛成道称为婆罗劫；四佛成道称为娑罗曼陀劫；五佛成道称为婆陀劫。凡有佛成道之世，众梵天便将莲花中的八法器 
 

注



 取出存放在净居天梵界。





[1]
 《佛史经释》 Buddhavamsa Aṭhakathā，是对南传佛教巴利文经藏小部第14部经《佛史经》的注疏。



[2]
 八法器即钵、复衣、上着衣、内衣、腰带、剃刀、针线、滤水袋等八件僧侣用品。



（4） 梵界之众梵天命终化身人间



是时，梵界之众梵天因命数已尽，纷纷脱离梵界化身来到人间。他们身泛祥光，仍似梵天终日欢乐自得，不食自饱，宛如飞禽嬉戏翱翔于高空。无男女之别，皆呼为生灵。此类人众，后因争食大地油质精华，身光泯灭，一片漆黑，众皆无限惊恐。



（5） 上古人众有造化日月出现



因上古人众有造化，或因自然之威力，琉璃其外，赤金其中，直径50由旬 
 

注



 ，方圆150由旬的名为婆怒罗阇，有霞光万缕之日神，于十二月月盈日，乘坐第26宿，自东胜身洲中心处日出山巅升起，光辉无比。上古人众见之，排除了惊恐，产生了勇气，遂称其为太阳。日神运行30时 
 

注



 后，落入持双山 
 

注



 背后，又呈一片漆黑状态。上古人众急切期望能再获一光明物。于是。白银其外，宝石其中，直径49由旬，方圆147由旬，身披寒光的月神，于六月乘坐第12宿，在众星辰簇拥之下，从东方升起。上古人众欣喜若狂，因愿望得到满足，遂称其为月亮。

《缅甸大史》说，月神在六月乘坐第13宿出现。与《世间释》 
 

注



 及《世间缘说》 
 

注



 两书记载不同。





[1]
 由旬：古印度计算距离一单位。以帝王一日行走路程为一由旬。缅人认为一由旬等于12.72英里。



[2]
 古代缅甸一昼夜分为60时。



[3]
 持双山，佛教谓日、月落之山。



[4]
 《世间释》 Lokadīpanī。



[5]
 《世间缘说》 Lokuppatti。



（6） 世上须弥山 
 

注



 、七金山、七香海等形成



日月出现之同时，须弥山、七金山、七香海、四大海、四大洲、两千小洲、大雪山 
 

注



 、大河、巨湖、铁围山等，顺应自然，于十二月月盈日一起形成。日、月、季、年等亦应运而生。





[1]
 须弥山：佛教传说该山山顶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金山、七香海，外有铁围山所围绕之四咸海，咸海四周又有南赡部洲、北俱卢洲、东胜身洲、西牛货洲等四大洲等、南赡部洲即人类生活的地方。



[2]
 大雪山：佛教传说中一山名，即指喜马拉雅山。



（7） 上古人众以土为食 贪欲过盛食物渐缺



上古人众，有貌美者与貌丑者。貌美者鄙视貌丑者。是时，富有营养的大地油质精华已尽，便以土层充饥。因食物奇缺，人众极端贪婪。土层食尽，再以香甜的八达拉达 
 

注



 蔓草为食。蔓草又被食尽。其时有色味俱佳无糠之达雷米。上古人众早晚即采即食。采后复生如初，取之不竭。将达雷米放入石臼中自然熟透，涨满溢出。此种米饭颜色与素馨花色相同。人众食用此种米饭，可充分获得所需营养。





[1]
 八达拉达，意为天堂神蔓。



（8） 上古三种食物消失 人众食用达雷米饭始分男女



古时三种食物，犹如神食，能解除饥饿，为人众带来所需营养。因其细软无比，全被吸收，无粪便排泄。食用达雷米饭后，人体始形成排泄与生殖器官，显出男女之别。



（9） 上古人众相爱媾和



是时，男女彼此以爱慕之目光相视。遂产生尘念、色欲与烦恼，发生肉体关系。此种伪善者陋习，受到有识之士的嘲笑与鄙视。



（10） 上古人众建造屋舍



上古人众为免遭讥笑，遮掩陋习，遂建造屋舍，居于其中。



（11） 上古人众储存食物 达雷米遂混杂糠秕



人众按懒惰者的习性，各自储藏食物。达雷米遂混杂有碎米糠秕。采割后也不再复生。



（12） 上古人众相互慨叹议论



此后，上古人众慨叹议论道：“昔日吾等皆具禅心。终日欢乐，不食自饱，体泛祥光，身可飞天。之后，以大地油质精华、土质土层、八达拉达蔓草为食。因恶业，此等食物均消失殆尽。随后又出现了自然生长的达雷米。因人众将达雷米各自收割储藏，备早晚食用，采割达雷米处不再复生，而分散各处。所以将达雷稻分给个人为好。”经过商议，按定额分配。继之，道德败坏者惟恐自己份额用完，便偷窃他人所分。被捉一回二回，训斥一番释放了事。第三回则毒打一顿。从此，开始出现了偷窃、欺骗与伤害。于是，上古人众聚会商议：“今卑劣下流之事屡生，需选一位严格自律、正直忠厚、学识过人之士，立其为王，赋予其裁决、训斥、驱逐之权，吾等愿将个人所得达雷稻的十分之一献给他。”之后，人们祈求形象俱足，神通广大、具有无限权威的乔答摩 
 

注



 佛之前世接受三种灌顶礼，立其为王。





[1]
 乔答摩 Gotama，旧译“瞿昙”、“俱谭”、“具谭”等。是印度刹帝利种姓中的一支。释迦牟尼的姓氏。



（13） 上古人众为王命名三尊号



上古人众为王命名为摩诃三末多 
 

注



 、刹帝利 
 

注



 和罗阇 
 

注



 三尊号。

众人为摩诃三末多王念颂如下四偈陀：

太阳天族之后裔，

纯洁高尚实难比，

圣王威德无限量，

摩诃三末多大帝。

圣王乃众人眼睛，

光芒闪烁显威风，

犹如太阳第二个，

驱散黑暗赐光明。

圣王制定诸法规，

谋求福利为人类，

世间众生皆遵守，

神通广大显权威。

众王之首三末多，

勤奋无比众拥戴，

臣民尊称为“摩奴” 
 

注



 ，

第一王是乔答摩。





[1]
 摩诃三末多Mahāsamata，旧译大平等、大等意，一说是太阳种族之后裔，刹帝利之始祖。



[2]
 刹帝利Khattiya，意为王族。



[3]
 罗阇 Rājā，按缅文音译为“亚扎”，意为君王或首领。



[4]
 摩奴 Manu，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



（14） 上古人众行善精进 四种姓产生



之后，部分斋戒有素正直忠厚者，为摆脱偷窃、欺诈、讥讽、伤害等诸般恶行，入荒山僻静处，隐居茅屋，进村镇京都化缘度日。这些躲避恶业的人们，被称为“婆罗门”。部分人结婚成家后从事耕作或经商，积累无数财富，人们称其为富户商贾。其余部分人众，功德浅薄，遭人凌辱，家境贫寒，人们称其为穷苦人。至此，世界有了君王、婆罗门、商贾富户和穷苦人之分，形成四种姓。



（15） 注释



据《缅甸大史》记载：“上古时，摩诃三末多王与仙尊圣人等共议，决定抄录铁围山下诸种法典为行事准则，依法放弃四袒护 
 

注



 。”典籍中并无关于抄录铁围山下诸法典一事的记述。





[1]
 四袒护：即四种不正当的行为，因个人意愿、怒火嫌恶、愚笨呆痴、恐惧畏缩等引发的不正当行为。



（16）南赡部洲人将所得十分之一献给摩诃三末多王



是时，南赡部洲人生活在摩诃三末多王治理的国度里，他们将其所得物品财富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摩诃三末多王。献出的物品甚多，故该王财富甚丰，成为巨富之王。该王严守君王十规 
 

注



 和四品 
 

注



 ，享有君王的无限福禄。





[1]
 君王十规，详见（53）节。



[2]
 君王四品，详见（55）节。



（17） 摩诃三末多王建拘沙婆提城 
 

注







随后，为防止盗贼等各种坏人的骚扰，摩诃三末多王建立末罗国的拘沙婆提城。该城具备城墙、街道、堑壕、沟渠、城楼平台、城墙通道等都城七条件 
 

注



 和四大资源 
 

注



 。王又封了王储、将军等文武官员。由于摩诃三末多王严守君王十规和四品，长寿历经一无央数劫，享尽福禄，并为其子孙后代、人民群众造福无穷。





[1]
 拘沙婆提 Kusavatī。



[2]
 都城七条件：详见（44）节。



[3]
 都城四大资源：详见（46）节。



（18） 摩诃三末多王子孙二十八代



摩诃三末多王子孙世系如下：摩诃三末多王；其子鲁阇王；鲁阇王之子瓦亚鲁阇王；瓦亚鲁阇王之子格拉亚拿王；格拉亚拿王之子瓦亚格拉亚拿王；瓦亚格拉亚拿王之子乌包萨塔王；乌包萨塔王之子曼陀王；曼陀王之子瓦亚王；瓦亚王之子乌巴伐罗王；乌巴伐罗王之子捷提耶王；捷提耶王之子穆萨拉王；穆萨拉王之子摩诃穆萨拉王；摩诃穆萨拉王之子穆萨兰陀王；穆萨兰陀王之子达伽拉王；达伽拉王之子达伽拉德瓦王；达伽拉德瓦王之子巴罗达王；巴罗达王之子因其罗萨王；因其罗萨王之子鲁纪王；鲁纪王之子苏鲁纪王；苏鲁纪王之子勃达巴王；勃达巴王之子摩诃勃达巴王；摩诃勃达巴王之子勃那陀王；勃那陀王之子摩诃勃那陀王；摩诃勃那陀王之子苏陀夏纳王；苏陀夏纳王之子摩诃苏陀夏纳王；摩诃苏陀夏纳王之子奈鲁王；奈鲁王之子摩诃奈鲁王；摩诃奈鲁王之子义纪摩王；共28代。



（19）二十八代王中乌包萨塔王之子曼陀王统治简况



28代君王中乌包萨塔王之子曼陀王乃乔答摩佛的前世。据《曼陀杜本生》 
 

注



 载，曼陀释迦王曾在两千小洲环绕的四大部洲上享尽转轮王的一切福禄。随后，在四天王天长期享受神仙之福禄。[HJ2.8mm]继之，又在忉利天与36位帝释同寿，享受福禄，历时一无央数劫。《缅甸大史》载，该曼陀王享年1305252000岁。该王少年期84000年，王储期84000年，君王期84000年，在四天王天900万年，与36位帝释同寿，每位3600万年，合计共享寿两个无央数劫。此说与《曼陀杜本生》不符。该本生仅提到他长期在四天王天居住，并未提及900万年的事。





[1]
 《曼陀杜本生》 Mandhātu Jātaka，即本生经三颂卷第258号故事。



（20）曼陀王生平



曼陀王前世曾是91劫前毗婆尸佛 
 

注



 的剃头师。当佛与众僧伽进斋时，他从集市买回豆子，心中祝祷：希将豆粒撒入佛与众僧伽钵中。顺手撒去，豆粒纷纷落入各钵之内。又因他虔诚祈求获得比享有五欲欢乐诸神更富贵的造化，若曲肱拍臂天即降宝石之雨。他的祈求终于实现，成为不同凡俗的超越享有五欲欢乐诸神的四位高贵智者之一。只要他曲其左臂用右手拍打，便会降下没膝深的宝石雨。以上即曼陀王昔日之神通。





[1]
 毗婆尸佛 Vipassī，佛教谓过去七佛的第一佛，佛经说他在91大劫前出世。



（21）摩诃三末多王后裔各代建都立国



上述28代君王均在末罗国之拘沙婆提城称王。百王的末代君王为阿邻陀摩王。阿邻陀摩王的子孙后代共56位在阿瑜阇补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堵巴萨哈王。堵巴萨哈王的子孙后代60位在波罗奈城为王，最末一代为阿基达基那王。阿基达基那王的子孙后代84000位在乾婆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梵授王。梵授王的子孙后代36位在诃梯补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乾婆罗湾萨王。乾婆罗湾萨王的子孙后代32位在伊伽阇库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补邻陀提婆王。补邻陀提婆王的子孙后代28位在瓦济亚穆提城为王，最末一代为娑蒂那王。娑蒂那王的子孙后代22位在摩都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达摩拘达王。达摩拘达王的子孙后代18位在阿梨塌补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锡毗王。锡毗王的子孙后代17位在因陀波塌城为王，最末一代为梵天王。梵天王的子孙后代15位在伊伽阇库城为王，最后一代为婆拉陀塔王。婆拉陀塔王的子孙后代14位在拘萨姆毗城为王，最后一代为诃梯提婆王。诃梯提婆王的子孙后代9位在甘那鼓恰城为王，最末一代为那罗提婆王。那罗提婆王的子孙后代7位在鲁阇那城为王，最末一代为摩哂陀王。摩哂陀王的子孙后代12位在恰姆巴城为王，最末一代为那伽提婆王。那伽提婆王的子孙后代25位在密提拉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萨牟陀塌王。萨牟陀塌王的子孙后代25位在王舍城为王。

上述25位王的最末一代为蒂顶伽罗王。蒂顶伽罗王的子孙后代12位在呾叉始罗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达梨达罗王。达梨达罗王的子孙后代12位在拘尸那庸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补邻陀王。补邻陀王的子孙后代9位在摩梨提耶城为王，最末一代为达伽拉提婆王。达伽拉提婆王之子摩偈提婆及其后裔84000代均在密提拉城为王，最末一代为奈弥王。

《经藏释》 
 

注



 、《岛史》 
 

注



 、《大史注疏》等典籍均未将摩偈提婆计入上述84000代王之列，如若计入将为84001位。

《奈弥本生释》、《大史》 
 

注



 等典籍为取整数，写作84000。

奈弥王之子为格拉罗阇那伽，格拉罗阇那伽之子为萨蒙伽罗，萨蒙伽罗之子为阿苏阇，阿苏阇的子孙后代84000位。若自格拉罗阇那伽算起，应为84003人，均在波罗奈城为王，最末一代为毗阇耶王。

毗阇耶之子为毗纪达悉那王。毗纪达悉那之子为达摩须那王。达摩须那之子为那伽须那王。那伽须那之子为三末多王。三末多之子为蒂杉波提王。蒂杉波提之子为耶努王。耶努之子为固萨王。固萨之子摩诃固萨王。摩诃固萨之子为那伐罗塌王。那伐罗塌之子为陀萨罗塌王。陀萨罗塌之子为罗摩王。罗摩之子为毗拉罗塌王。毗拉罗塌之子为塞达延悉王。塞达延悉之子为苏阇达王。苏阇达之子为奥伽迦梨王。前后16代君王也在波罗奈城为王。





[1]
 《经藏释》 Sutta Aṭhakathā。



[2]
 《岛史》：斯里兰卡最早的巴利文佛教编年史，约编于4、5世纪，著者不详，亦译作《岛王统史》、《洲史》。



[3]
 《大史》：斯里兰卡一部用巴利文写成的王朝与佛教编年史，6世纪摩诃那摩长老著，亦译作《大王统史》。



（22）奥伽迦梨王



奥伽迦梨王有五位王后，即诃塌、塞达、珊达、阇梨妮、毗娑卡。五位王后身边各有五百宫娥侍女。大王后诃塌育四子，他们是：奥伽穆卡、格罗乾陀、诃梯尼伽和尼补那；养五女，她们是：毗娅、苏毗娅、阿难陀、毗纪达和纪达悉那。

大王后诃塌生育四子五女后便离开人世。奥伽迦梨王又纳一美女为后。不久该王后生一子，名赞杜。赞杜出生五日时，王后将子打扮一番请王观看。国王疼爱无比，遂允将厚赏王后。王后仅口头接受。待王子成人后，王后与亲戚商议，决意不要其他奖赏，只求国王钦定赞杜为王。因有大王后所生四子在，国王多次加以拒绝。然而王后仍再三请求。国王将四子招至御前道：“虽有汝等弟兄在，王后仍累次请求父王钦定赞杜为王。汝等若继续留在父王左右，定有危险。父王意：汝等可各带心爱的车、马、象等远游他方，待父王过世，再来继承王位。”

（《缅甸大史》载，国王允诺王后所求之后，才命四位王子出走的。）



（23）奥伽迦梨王的王子公主率众出走迦毗罗卫城之建立



四位王子跪拜父王后叩请恩准他们启程。是时，五位公主也请父王准许她们随兄长们同往。国王赐王子公主们财物和八位大臣，始允启程。国中一些民众也请求与王子公主们同行。头一日，跟随的民众队伍长达一由旬，第二日，队伍长达二由旬，第三日，队伍长达三由旬。王子们见有如此多的兵勇人众，思忖以这些兵勇足以战胜邻国其他君王，然而若将他国占为己有，又有何益？岂能因吾等使他人受难？南赡部洲地域广袤，吾等可以觅一空地建国。在寻觅城址时，乔答摩佛祖的前世富有的迦毗罗婆罗门舍弃红尘，削发为僧，在大雪山下湖畔的柚木林中建造精舍，居于其中。

《缅甸大史》记载的是白柳安树林。在《戒集经释》 
 

注



 、《经集释》 
 

注



 、《大史注疏》中写为柚木林。该迦毗罗婆罗门精通称之为“补弥阇拉” 
 

注



 之咒文，凭借咒文之威力，能知天上地下各80肘尺 
 

注



 范围内发生的善恶诸事。

该迦毗罗婆罗门所居精舍一带的蔓草均向右侧环绕，枝芽均向东而长。狮、豹、虎等猛兽凡到此地者均不再凶悍，甚至诸如生活在此处的鹿、麂、兔等弱小动物都可吓跑它们。迦毗罗婆罗门观察到此地之优越，知乃圣地，便在此建造精舍。

是时，迦毗罗婆罗门见王子们为寻找建都之地到此，十分同情，说道：“在此精舍所在地建造城池，将是南岛高贵之城。生于此城之人，纵有成百上千的人也难奈何他。精舍处可造王宫。即令乞丐之子居于此地，亦会有转轮王般的巨大威力。”王子们说：“可这是师父您的精舍所在地啊！”婆罗门说：“你们不必这样想，我可以在附近合适的地方再建精舍。建好城池后可名为迦毗罗卫。”因婆罗门如此说，王子们就住了下来。因此地乃迦毗罗婆罗门居所，遂将城名之为迦毗罗卫。





[1]
 《戒集经释》 Suttāsīlakkhan Aṭhakathā。



[2]
 《经集释》 Suttanipāt Aṭhakathā。



[3]
 补弥阇拉 Bhūmijāla。



[4]
 肘尺：从肘部至指尖的长度，相当于0.5米。



（24）奥伽穆卡四兄弟为种姓纯洁与四公主成婚称为释迦族



奉王命随四王子同来的八位大臣思忖：王子公主们均已成年，若在父王跟前，必为他们成婚。如今，此事就是吾等的责任了。遂与众王子商议。王子们想：眼下并无与我们同种姓的公主，也无与王妹们同种姓的王子。如若与不同种姓者结合，生育的子女便会种姓混杂不纯。为维护种姓之纯洁，决定立大姐毗娅为王太后，四位王子则分别与四位王妹结为夫妻。

（《缅甸大史》中写道，八位大臣曾就推大公主为王太后，王子与王妹们成婚事上奏国王。）

奥伽迦梨王得悉，诏曰：为纯洁种姓诸王子此举可行。因王诏中提到“种族、种姓”一词，故迦毗罗卫之王族称之为释迦族。



（25）拘利耶城之建立



被奥伽穆卡四兄弟推为王太后的大公主毗娅患了麻风病。四兄弟思忖该病必然传染在一起生活的其他人。于是商议决定，全家佯装野游，用篷车将大公主带到荒林深处。挖一洞穴，四周围木板造成一屋舍，储备足够的食品。将大公主置于其内，然后围盖严实。

是时，波罗奈城梵授王之子罗摩登基为王。该王染上麻风病，百般医治无效，后妃宫娥侍臣们非常厌恶。国王亦自感生活无趣，于是逊位于长子，独自避入深山，以瓜果根叶充饥。过了不久，疾病自然痊愈，肌肤黄金般柔润美丽。国王四处游荡，见一大树有一洞，周围约有16肘尺。国王将树洞打扫干净，装上门户、梯子，作为房舍住下。入夜，耳闻鹿麂鸣叫，狮虎吼啸之声。国王记住声音来处，次日清晨去到该处捡回狮虎食剩之物，煮熟充饥。国王就这样在该地住下。一日，一只老虎嗅到毗娅公主的气味，拂晓来到公主住处之外刨土。在即将挖透时，公主从木板空隙处看到老虎，不禁惊叫起来。罗摩王听到叫声，认定此声绝非荒野动物鸣啸，乃女性声音。清晨便朝声音来的方向寻去。问：“里面是谁？”从公主的答话知道是位妇女。又问其身世，为何来到此地？公主一一作答。知道她乃奥伽迦梨王的公主，染上麻风病来到此地等全部底细。于是叫她出来。出于自尊公主没有出来。罗摩王告诉她：“我也是王族，真正的刹帝利国王。”放下梯子让公主上来，将公主带回自己住处，采来自己吃过的瓜果根叶给公主吃。过了不久公主的疾病也得以痊愈，肌肤黄金般柔润美丽。两人遂结为夫妻。公主先后生育16对双胞胎，32位王子。王子们长大后，父王罗摩教他们学会王子应会的诸般技艺。一日，波罗奈城一猎户进山觅宝，遇见罗摩，认出他是波罗奈国国王，说道：“奴才认识陛下。”国王向猎户打听国内情况。两人问答之际，众王子来到国王面前。猎户见了问是谁家子弟？国王告是朕的王子们。猎户又问及王子们母后等问题，国王告知后，猎户思忖：“今日这些消息是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我将把这礼物献给波罗奈国王。”猎户与国王告别后回到波罗奈城立即将全部经过向国王奏明。波罗奈国王随即亲率象、马、车、步四军去拜见父王，说：“请父王回波罗奈城重新登基！”

罗摩说：“朕已无意再回波罗奈，汝可将此地的枫子树砍去，建一城池。”波罗奈国王遵照父王之命，伐了枫子树建造了乡村和城镇。因该城是伐枫子树建成的故命名为拘拉那伽罗 
 

注



 ，又因该地原为老虎出没之地，又名比亚伽巴塌 
 

注



 。

城池建造完毕，波罗奈国王拜别父王返回。从此罗摩和王后毗娅就在拘拉那伽罗享受国王的福禄。众王子成人后，母后毗娅告诉他们：“离此不远有一迦毗罗卫城，统治该国的释迦王族是你们的舅父们。舅父的女儿们留那样发式着这般装束。公主们常到鲁诃尼河去嬉水。你们到达河边必定会见到留那样发式着这般装束的公主们。你们可娶心爱者为妻。”王子们听了母后的话，来到鲁诃尼河畔，见到迦毗罗卫城释迦王族的公主们在河中沐浴后正在岸边晾晒头发。王子们便各自挑选心爱者，讲明自己身世。释迦王族了解到他们乃同族同宗的甥儿们，便成全了他们的婚事。就这样从罗摩王与毗娅后开始的拘利耶王族便得到了延续与发展。以上即拘利耶诸王的情况。





[1]
 拘拉那伽罗Kolanagara，意即：大枫子树之城。



[2]
 比亚伽巴塌 Byagghapatha，意即：老虎出没之处。



（26）提婆陀诃 
 

注



 王



统治迦毗罗卫城之众释迦王在令人神往的大湖畔建造行宫，嬉水行乐。因行乐行宫而成的大城，故名为提婆陀诃城。提婆陀诃城主们也称之为提婆陀诃释迦族王。提婆陀诃释迦王与迦毗罗卫王、拘利耶王一样，有众多的象、马、兵勇，是撑戴白伞的国王。这就是提婆陀诃王们的情况。





[1]
 提婆陀诃 Devadaha。



（27）建立迦毗罗卫城之奥伽穆卡至悉哈娑罗等十代君王



据称，统治迦毗罗卫城的奥伽穆卡王讲话时口腔中会发出光芒。奥伽穆卡王、奥伽穆卡之子尼补纳王、尼补纳之子姜蒂摩王、姜蒂摩之子姜达穆卡王、姜达穆卡之子悉毗王、悉毗之子悉纪耶王、悉纪耶之子毗珊陀罗王、毗珊陀罗之子阇梨王、阇梨之子悉哈瓦诃那王、悉哈瓦诃那之子悉哈娑罗王，自奥伽穆卡王至悉哈娑罗王共十代。 
 

注









[1]
 本节标题与原文均写为十一代。但文中仅有十代君王名。经查《缅甸大史》亦云只有十代君王。故更正译之。



（28）悉哈娑罗王至阇耶斯那王等八万二千代君王简况



悉哈娑罗王之子孙世系延续至阇耶斯那王共82000代。阇耶斯那之子悉哈诃努王，悉哈诃努之子净饭王。统治迦毗罗卫城的阇耶斯那之子为悉哈诃努，女为耶输陀罗。统治提婆陀诃城的是奥伽迦梨王与耶舍伐提王后之子提婆陀诃王。提婆陀诃王与阇耶斯那王决定他们的子女结合成为夫妻。

提婆陀诃王有一男一女，王子名盎阇那，公主名金阇那。

（据《增支部经释》和《长老尼经释》记载，盎阇那亦名大善觉 
 

注



 。）

阇耶斯那王之子悉哈诃努与提婆陀诃王之女金阇那结亲，育5男2女，5男为净饭王、陀道达那、萨拘达那、输拘达那、阿弥道达那；2女为阿弥陀和婆梨陀。

阇耶斯那王之女耶输陀罗与提婆陀诃王之子盎阇那结亲，生2男2女，2男为旦陀婆尼和善觉王 
 

注



 ，2女为悉利摩诃摩耶 
 

注



 和波阇波提拘陀弥。

悉哈诃努之子净饭王与盎阇那之2女悉梨摩诃摩耶和波阇波提拘陀弥结为夫妻，姐姐摩耶生育悉达多；妹妹波阇波提拘陀弥生育一男一女，男名难陀，女名阇那婆陀伽良尼。

阇那婆陀伽良尼幼名露婆难陀，据《增支部经释》记载，她比悉达多年长。

据《长老经注疏》载，难陀王子比悉达多仅小两三天。

《缅甸大史》则说，难陀出生之后，悉达多才出生，因此难陀比悉达多大。

悉哈诃努王之女阿弥陀与盎阇那王之子善觉王结为夫妻，生育一男一女，男名提婆达多 
 

注



 ，女名婆陀甘阇那。





[1]
 大善觉 Mahasuppabuddha。



[2]
 善觉王 Suppabuddha。



[3]
 悉梨摩诃摩耶 Sīrimahāmāyā，即：佛陀悉达多王子之母摩耶夫人。



[4]
 提婆达多 Devadat，即：调达。



（29）从摩诃三末多王至后来成佛的悉达多王



净饭王之子后来成佛的悉达多王子与善觉王之女婆陀甘阇那 
 

注



 公主结婚后生育了罗睺罗王子。

悉达多之外祖父盎阇那大王废历改元 
 

注



 ，将原有纪年废掉8645年余2年。当盎阇那历67年（即公元前624年） 
 

注



 结夏安居之月 
 

注



 月盈日悉达多投胎母体，于第21宿同位。在母体内十月，至盎阇那历68年（即公元前623年）伽松月 
 

注



 月盈日出世。16岁娶婆陀甘阇那公主为妻，公主改名为耶输陀罗。悉达多接受灌顶后，住进历代君王皆无福分居住的三座宫殿里，即寒季适合的九层的兰摩宫、夏季适合的五层的输兰摩宫和雨季适合的七层的输婆宫。身旁有四万宫娥侍候，享受了13年君王的福禄。





[1]
 婆陀甘阇那 Bhaddakaṅcanā与悉达多结婚后改名为耶输陀罗 Yasodharā。



[2]
 据缅甸所传在盎阇那废历改元之前，曾有过三种历法，即（1）上古历，从摩诃三末多王开始纪元，历1149787年；（2）阿伽罗陀历，当上古历1149787年时阿伽罗陀王废1149785年余2年改元，历14938562年；（3）固萨历，当阿伽罗陀历14938562年时固萨王废14938560年余2年改元，历8647年。



[3]
 凡盎阇那历皆可按：691年－盎阇那历年＝公元前，这样计算得出公元年代。



[4]
 结夏安居之月即四月，约等于公历七月。



[5]
 伽松月即二月，约等于公历五月。



（30）从摩诃三末多王至后来成佛的悉达多王分成两王族世系之说



上述君王世系从摩诃三末多王至奥伽迦梨王为一个世系，共有252556代；从奥伽迦梨王之子奥伽穆卡王至悉达多王为另一世系，共有君王82013代。两个世系共有君王334569代。



（31）从劫初摩诃三末多王至奥伽迦梨王共有二十四王系之说



从摩诃三末多王至奥伽迦梨王共有24王系，即摩诃三末多王系有28代；阿纪摩王系有100代；阿邻陀摩王系有56代；堵巴萨哈王系有60代；阿基达基那王系有84000代；梵授王系有36代；乾婆罗湾萨那王系有36代；补梨提婆王系有28代；娑蒂那王系有22代；达摩拘达王系有18代；锡毗王系有17代；梵天王系有15代；婆拉陀塔王系有14代；诃提提婆王系有9代；那罗提婆王系有7代；摩哂陀王系有12代；那伽提婆王系有25代；萨牟陀塌王系有25代；蒂顶伽罗王系有84000代；达梨达罗王系有12代；补邻陀王系有9代；摩偈提婆王系有84000代；奈弥王系有84019代；奥伽迦梨王系有84013代。按建国之王命名共24王系。



（32）二十四王系中摩诃三末多王系是最根本的故有人将该王系喻为大树



依《大史》、《岛史》所述概言之：在24王系第一支中最早的是摩诃三末多王，他乃以后诸王之源，与大树的根一般。其子鲁阇等27代君王犹如大树之干。阿纪摩王系的100代君王直至其后的共23支王系的众君王就像大树的枝杈芽叶花果。分则为24支王系，合则至悉达多王共有334569代君王。

我们概略地知道：从奈弥王之子格拉罗阇那伽王传至奥伽迦梨王共84019代。若按《戒集经释》和《经集释》两书载，格拉罗阇那伽王以后形成了奥伽迦梨王的三个支系，其中有第三子奥伽穆卡王开始的释迦王族。《戒集经注疏》 
 

注



 中还记载：他的第一王子后裔有不下10万之众。第二王子后裔也有不下10万之众。由此可见，奈弥王的后裔何止84019代？因为尚未将奥伽迦梨王的后裔两个10万之众计入在内。可知《大史》、《岛史》中所载王系并非详尽的，只是概略而已。

《大史》、《岛史》中讲到释迦族王系时，仅说：毗珊陀罗王之子阇梨，阇梨王之子悉哈瓦诃那，悉哈瓦诃那王之子悉哈娑罗，悉哈娑罗王的子孙后代直至阇耶斯那王共82000代。现有的《大史注疏》 
 

注



 说，北寺长老们所写的一卷大史还提到：悉哈娑罗王的子孙后代至巴拘释迦王为82000代；巴拘释迦王的子孙后代至阇耶斯那王又繁衍82000代。此类记载并未被学者们所否定，看来是可取的。若可取，释迦族君王世系便不止82013代了。与其他典籍勘照可发现，奈弥王之后尚有许多王系未被《大史》、《岛史》列入。可见直至住劫初期的漫长历史时期中无疑尚有无数君王世系被遗漏未被编入。

为何被遗漏者甚多却仍然说有30多万代君王？应究其原因。佛祖在世时南岛释迦族君王世系遐迩闻名。研究君王世系的学者中蜚声学界的学者毗兰若婆罗门和抱卡罗娑提婆罗门等称佛祖属著名的“乔答摩”世系。

“乔答摩”有“高贵的王族世系”之意。因此，社会上著名学者们均对佛祖无限敬仰崇拜。源自南岛所有君王始祖尊贵的摩诃三末多大王未与其他种族混杂的纯洁的释迦族系享有崇高荣誉。

《戒集经注疏》和《增支部注疏》 
 

注



 等经释中对此均有所述，当年乔答摩世系的释迦王族在社会上赫赫有名。因此，简要记述24君王世系就可说明问题了。后人据此也能如实了解佛祖乃出身高贵的刹帝利太阳王族，对他应百倍虔诚顶礼膜拜。人们只要记住君王之无常，即终归要入灭的这一法理，便足以促使他们修心养性了。倘若详述，除能更多了解些君王世系之外毫无裨益。所以不像目前人们常读的史籍那样记载君王即位前经历、在位的年限、后妃与子女、兴建的建筑、举办之典仪等，而只叙述前后王系。

学者们说，凡属于后来成佛的悉达多王子世系且登基为王者才被编入史册。不属于悉达多王子世系，与其他族系混杂者即便当上国王，其数有千千万万也不能计入，所以王系人数才少。此话表明，摩诃三末多王及其后裔均属佛祖所在族系。与《岛史》所载相吻合。此话也是对那些不精通典籍的人们说的，他们认为历史长久，君王世代却偏少，恐与史实不符。要使他们了解书载与史实一致，且有可靠依据，也符合逻辑。在当今住劫时期，众君王始祖摩诃三末多王及其之后的鲁阇王、瓦勒鲁阇王，直至净饭王、悉达多王，王族世系这样繁衍发展而来。





[1]
 《戒集经注疏》 Suttasīlakkhan Ṭīkā。



[2]
 《大史注疏》 MahāvaṅTīkā，亦名Vamsatthappakasini。写于12世纪后，作者不详。



[3]
 《增支部注疏》 Aṅguttira Ṭikā。



（33） 摩诃三末多王曾出现十一位之说



劫抵汉达瓦底王 
 

注



 之父、劳加曼昂 
 

注



 施主德宁格内王 
 

注



 时期，辛盖地方富绅之子 
 

注



 编纂的《缅甸大史》中写道：住劫有64中劫，每个中劫的劫初均有一摩诃三末多王。该史书写至第十劫之后第十一劫之初，即从第一代摩诃三末多王写至第十一代摩诃三末多王。

该史书中载：远古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乃第一位摩诃三末多王，该王后裔繁衍63000代。其后，人寿从无央数岁减至十岁，因人们贪欲成习，遭受疾疫之灾。度过中劫之后，幸存者们重新修善积德，人寿又从十岁、二十、四十、十万、百万、千万增至无央数岁，此时，又推举新王就是第二摩诃三末多王，后又繁衍出各地君王63000代。

此后，人寿又从无央数岁减至十岁，因人们瞋恚成习，遭受刀兵之灾。度过中劫之后，幸存者们重新修善积德，人寿又从十岁、二十、四十、十万、百万、千万增至无央数岁，此时，又推举新王就是第三摩诃三末多王，后又繁衍出各地君王63000代。

该王以后，和以前一样人寿又减至十岁，因人们愚痴成习，遭受饥馑之灾。度过中劫之后，幸存者们重新修善积德，人寿又增至无央数岁，此时，又推举新王就是第四摩诃三末多王，后又繁衍出各地君王84000代。

此后第五摩诃三末多王繁衍出各地君王84000代。

第六摩诃三末多王繁衍出各地君王84000代。

第七、八、九、十各代摩诃三末多王又各有后裔君王44000代。

第十一代摩诃三末多王又繁衍出各地君王189000代。





[1]
 劫抵汉达瓦底王Hanthawadipa Min，即缅甸东吁王朝末代国王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旧译摩诃陀摩罗阇底波帝，因其1752年被孟人劫往汉达瓦底，后世以此名称他。1733－1752年在位。汉达瓦底即今日勃固的古称。



[2]
 一佛塔名。意为“战胜世间之魔”。



[3]
 德宁格内Taninganwe，东吁王朝一王名。旧译达宁格内，1714－1733年在位。



[4]
 即：缅甸著名史学家吴格拉。



（34） 据典籍记载劫初只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



从住时的摩诃三末多王开始下传，至鲁阇、瓦勒鲁阇、净饭王和悉达多王等各代君王，此乃一说。

劫抵汉达瓦底王之父、劳加曼昂施主德宁格内王时期，辛盖地方富绅之子编纂的《缅甸大史》中则写道，住时有64中劫，每劫之初均有一摩诃三末多王出现，直至第十一中劫，即从第一位传至第十一位摩诃三末多王，此乃又一说。

上述两说孰是孰非，可根据典籍的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得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结论。

据《捷提耶本生》 
 

注



 ，摩诃三末多王后，无央数人寿之际，28代王系中的捷提耶王在捷提耶国索提耶城治理国事。有兄弟二人，兄为婆罗门祭师，名迦毗罗，弟名拘耶迦兰波迦。捷提耶王欲将该兄之子应继承的婆罗门祭师之位授予其弟。为此，捷提耶王拟谎称：“其兄乃弟，其弟乃兄。”人们闻言不知底里说：“所谓谎言就是如此啊！”遂造了多层坐榻来宫前广场集会。

倘若说第十一中劫的摩诃三末多王之后，捷提耶王时才产生谎言，就等于说从第一个中劫开始的整整十个中劫里世上从未有过谎言。倘承认世人曾因谎言等恶业才遭遇十个中劫，那么捷提耶王时才产生谎言之说便不确了。

若认为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之后，捷提耶王时才明显有了谎言。则可知从第一摩诃三末多王起至乌巴伐罗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谎言尚未明显存在。仅是到了捷提耶王时才明显出现。因世人少谎言等恶业，人寿均高达无央数。此说是可取的。由此可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住时之初仅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后来历代君王世系均为其繁衍所成。所谓每一中劫之初均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并由其相应繁衍各自的世系之说是不足取的。

有些人说，捷提耶王因说谎被大地吞没，等于告诫人们莫说谎，由此才出现了摩揭陀国之名。但是，捷提耶王说谎在捷提耶国，而摩揭陀国乃在王舍城，两地各异；《捷提耶本生》中未提及此事；词典里亦将中天竺索罗萨之摩揭陀与捷提耶两者分别记述，故此说不足信。（此乃插话）

那先长老说：高贵君王提婆达多因犯分裂僧团破和合僧之大罪，在度过六分之一劫波之后，六分之五劫波中受堕入无间地狱的报应，在脱离地狱之苦后才成为名为“阿提夏罗” 
 

注



 的辟支迦佛。

因问：提婆达多王何时分裂僧团破和合僧？怎样受地狱之苦？后来又如何？那先长老才如此回答的。长老并未交待将一劫除以六，商数即过去之劫；取余数的二分之一再除，商数即劫波之始；再将余数一分为三再除，商数为4。而他们却将64中劫除以6，并把不足11的商数写成11中劫。他们引用《弥兰陀王问经》，但却与该经不符。因为《弥兰陀王问经》根本未提及中劫之事。

住时中有64中劫之说，也可能只有20个中劫。因为有的经典是这样说的。如果以20计，20除以6，商数不是11，却是三又三分之一。《论事释》、《根本经注疏》、《最胜者庄严经注疏》等经典都肯定地认为住时为20个中劫。若按此数计，应写成第三中劫，而不是第十一中劫。

一个中劫不可能出一位摩诃三末多王，仅能在住时之初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此说以下再加以详述）后代诸王均为该王的后裔。所谓每一中劫之初均有一摩诃三末多王，并由此繁衍出许多王系，此说实无道理。

倘若将住时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与所谓中劫之初的各摩诃三末多王两者略加比较，便可得知，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时尚无王族，而是新命名的；而所谓中劫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乃嫡系王族，根本无须重新命名。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在世间所用所拥有的是有规定的；而所谓中劫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则根据传统无须重新规定。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收取十分之一的税；而所谓中劫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也按此法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无须重新规定。可见所谓第二、第三乃至以后各中劫的摩诃三末多王并未作出任何与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不一致的规定，一直按原王族世系的规定延续下来。所谓第一、第二乃至以后诸中劫的摩诃三末多王的提法，只是一种无稽之谈。实际上只有过一位住时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其后的君王世系均为该王所出。（上述是对此两说的分析比较）

关于每一中劫之初均出现一新摩诃三末多王并由其繁衍了后来王族世系之说，仅出自吴格拉的《缅甸大史》。而《蒲甘名史》、《直通史》、《若开史》、《清迈史》等史籍并无此记述。巴利文经释、注疏等佛教典籍中亦无此说。经典上仅仅提及住时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及其繁衍而来的王族世系。

据巴利文《小缘经》九行贝叶经第35页 
 

注



 载：“当年世人集会一致推举并命名摩诃三末多为王，这便成为最早国王的名字。”

据《波提耶经释》 
 

注



 和《小缘经解》八行贝叶经124页载：“若问摩诃三末多王是何人？答曰，乃后来之乔答摩世尊。”

据《戒集经释》、《安波塌经 
 

注



 释》九行贝叶经219页载：“上古之初，人类的君王摩诃三末多之子为鲁阇王，鲁阇之子为瓦勒鲁阇王，瓦勒鲁阇之子为伽良拿王。”《经集释》、《牟尼经 
 

注



 释》、《增支部经释》、《世灯精要》以及《悉梨摩诃摩耶事论》 
 

注



 等典籍上也有类似记载。

据《精义释注疏》、《精义摄要》、《世间缘说》等典籍记载，乔答摩世尊乃当年住时初的摩诃三末多王。由他开始繁衍下来君王世系，形成了以后的四种姓。

“远古时代，世上只有菩提萨埵即乔答摩世尊形态俊秀，仪表堂堂，神通广大，智慧过人，有制服或扶助他人的能力。劫后，远古世人请他为王，人皆称其为三末多，故名为摩诃三末多。他是大地的主人，因此称其为刹帝利。他处世合理，得到世人爱戴，所以又称其为罗阇。他以此三名著名于世。世间有奇事：佛之前世摩诃三末多王乃世间第一位男子。由乔答摩世尊前世开始形成了王族，也依次形成了婆罗门等种姓。”

倘若仔细分析君王等是随世界毁灭、形成而来的说法，便可明了除远古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之外，所谓中劫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是不存在的。非常明显，从远古之初摩诃三末多王时代开始繁衍下来的四种姓直到世界毁灭之时，代代承继从未间断。

据《波基达堤经释》 
 

注



 载，到达迦毗罗卫城次日清晨净饭王见佛陀与两万僧伽一同前来化斋，问道：咱们不是属于摩诃三末多王系吗？摩诃三末多王系该不会出现化斋的君王吧！佛陀答道：摩诃三末多王系是你的王系，而我的族系是佛陀的族系。由此可见释迦王族世系乃住时之初的阿萨彬那阿蒂佳世系。《岛史》和《大史》也有类似的记载：

“净饭王说：法师，我们的族系不是称之为摩诃三末多王系吗？在摩诃三末多王系里绝不会出现一位化斋的君王。佛陀说：陛下的族系是摩诃三末多王系，而我的族系是佛陀的族系。”

四无央数劫的最后十万劫前燃灯佛期间，释迦牟尼得到尼耶多授记 
 

注



 之后，便在天堂、地狱间轮回修习波罗密。在临近成佛的贤劫前投身梵天。贤劫之初又转世成人。此时，世人需要一位可依赖的君王，于是世人恳求道：尊敬的男子从今请您来保护我们，阻止邪恶对我们的伤害。请您做我们的君王。在世人的推举下他当了摩诃三末多王。此后摩诃三末多王像一棵繁茂的大树，繁衍子孙后代组成摩诃三末多王族世系。可见从贤劫之初摩诃三末多王算起，至悉达多王，传承的均为一个王族世系。此乃经典注疏家们研究考证的结果。从世界之初至毁灭仅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绝无第二位。

锡兰岛注释《大史》的《大史释》七行贝叶经第71页载：

“燃灯佛授记善慧仙人乃佛陀胎种，在再度过十万劫就到达四无央数劫末日之际将成为乔答摩佛陀。于是投身世间轮回，修习波罗密，在将近成佛之时回归梵天。在贤劫之初又转世为人。此时世人需要一位扶助他们的君王，遂恳求道：尊敬的男子从今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使我们免受侵害。我们推举您为我们的大王。在世人一致推举之下他成了摩诃三末多王。后犹如大树树干繁衍子孙后代，组成了摩诃三末多王系，又繁衍出阿纪摩等无数王族支系。最后的王族支系是迦毗罗卫城的奥伽迦梨王系，乔答摩世尊是该王系的最后一代，同属释迦王族世系。”

仔细分析上述内容，可知贤劫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如同大树的根，他的子孙后代如同树干，他子孙后代再繁衍出的各王系如同枝桠。显然，远古之初仅有一位摩诃三末多王，后来所有王族世系均由他繁衍而来。

《清净道论释》、《最胜者庄严经注疏》、《曼陀杜本生》、《捷提耶本生》等经典中也有类似内容。因恐赘述，不再引用。

上述经典中的“劫”，有“最早的劫”、“开始的劫”的意思。因此，中劫可以说就是“住时之初”，无央数劫也可说是“住劫之初”。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中劫就不能算住劫之初，而应是住时的中间了。我们对经典上的词句和含义都作了仔细的分析，毋庸置疑，结论是确切的。且是用18部经典引证而来的。

《缅甸大史》说所谓第一、二、三位摩诃三末多王均各传君王63000代，是《大史》中记载的。但《大史》正文与注疏中均无这样的记述。若将这远古之初三次63000数字相加，便有189000之多。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不断减少，仅剩84000。随后进一步减少至40000左右。后来再减，至后来成为辟支迦佛陀的波罗奈王时只剩20000之数。当年兴旺发展到189000个国家和城镇之时，有990万个乡村，56处宝地，1960万个埠头。仅仅依此语就说摩诃三末多王已有11代。对此《大史》上无记载，《经集释》上也无论述。因此，不该说远古南赡部洲掌管国家城池的君王有多少，乡村、宝地和埠头又有多少。只应以三藏经释上的记载为准。

64位摩诃三末多王已出现11位，尚有53位将在以后出现。据说这是从《劫火》中得知的。但所谓《劫火》者，根本不是著名典籍，不属于经释、注疏、详解一类，因此不足为凭。

关于“人增寿时无君王”之说。据经典记载，“人增寿时未出现佛陀，佛陀只在人减寿时才出现”。从远古之初的摩诃三末多王繁衍下来的四种姓，其寿减至十岁，中劫结束；四种姓再度增寿，至无央数岁。从此四种姓生存至世界毁灭之时。因此，不能说人增寿时无君王。典籍无此说。

所谓中劫时因世人贪、瞋、痴三毒极盛，饥馑、刀兵、疾疫诸灾依次发生。经典则说，贪毒盛则疾疫灾兴，瞋毒盛则刀兵灾兴，痴毒盛则饥馑灾兴，并非依次发生。上述提及住时有64位摩诃三末多王出现，其后又繁衍63000位掌管国家城镇之君主，以及人增寿无君王，世人贪、瞋、痴三毒盛而灾难迭兴等说法，自德宁格内王时期的《缅甸大史》起，及其后各朝代长期以来对此等说法均以假乱真，以真为假，真假不分。今本朝国王陛下主持编纂本史才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弄清真假是非。

至此，《缅甸大史》关于摩诃三末多王的某些不确的内容，本史已将其纠正。





[1]
 《捷提耶本生》 Jetiya Jātaka，本生经八颂卷第422号故事。



[2]
 阿提夏罗 Aṭhissara。



[3]
 贝叶经视叶面宽窄写字行数不同，分六、七、八、九行等多种。页码不用数字而用缅文字标明。一卷贝叶经按缅文辅音字母序列分成若干叠。每叠有12页。12页的页码分别用缅文辅音字母与12个元音符号即a，ā，i，ī，u，ū，e，ε，ō，，ā，a相拼后标出。此处原文为gan inga ，按上述方法推算可知为第35页。为便于读者理解下文类似情况皆按此法推算译成第某某页。



[4]
 《波提耶经释》 Pātheyya Aṭhakathā。



[5]
 安波塌经 Ambaṭhasutta。



[6]
 增支部经 Munisutta。



[7]
 《悉梨摩诃摩耶事论》 Sīlimahāmāyāvatthupāṭh。



[8]
 《波基达堤经释》 Pācityadi Aṭhakātha。



[9]
 尼耶多授记 Niyata Byāditta。



（35）悉达多王子成佛的经过



悉达多王子16岁登基，在位13年。29岁时，见老、病、死、比丘四兆，便于盎阇那历97年（公元前594年）四月月盈日（结夏日）乘马车出家。行至阿瑙摩河畔，接受伽蒂伽罗梵天献给的存于世界之初莲花座中的八法器，落发为僧。为僧后又至阿罗逻和乌陀迦 
 

注



 二位沙门处，居住7日，学习禅定。知“此法不能达到一切种智”，便弃之来到阿阇波罗榕树旁，修习苦行6年。盎阇那历103年（公元前588年）二月月盈日，悉达多于阿阇波罗榕树下，接受苏阇陀供献之金杯乳糜。随后赴尼连禅河边，食用49口后，将众佛用于立誓的金杯，漂入河中。傍晚时分，悉达多沿着众神为其安排之路线，离开尼连禅河，来到摩诃菩提座处，接受净居天执送的八把软草。悉达多立于菩提树之东北角，将草敷在菩提座正东，在草上结跏趺坐，精进思维四谛之理，并自发誓言：不成正觉，不起此座。日落之前悉达多降伏魔众；傍晚时，得知一切至处道智力 
 

注



 ；子夜时，得知天眼无碍智力 
 

注



 ；破晓时，能逆顺观识一切缘起，得具有十神力、四无所畏、六奇特之知永断习气智力 
 

注



 ，得无上正觉，成一切种智 
 

注



 。是时悉达多成佛。





[1]
 阿罗逻Āḷ āra，也译阿逻逻；乌陀迦 Udaka，也译郁陀迦。



[2]
 佛教名词，即：知转生人、神和达到涅槃等因果的智力。



[3]
 佛教名词，即：以天眼观知众生生死及善恶业缘的智力。



[4]
 佛教名词，即：知永断烦恼惑业不再流转生死的智力。



[5]
 佛教名词，即：把握一切现象的本质，又了解每一具体人、物、事的诸种因果、体性、作用、善恶等，达到无所不知的认识。



（36）鹿野苑中为五比丘说法



释迦牟尼成佛前49天，在七处 
 

注



 临时居住。随后从山檨子树处返回，坐于阿阇波罗榕树下，领悟了深奥佛法，却无意弘说。此时，萨罕波提梵天王与宇宙诸神，把与须弥山一般大小的宝花环敬献给释迦牟尼，劝其说法。释迦牟尼眼观世上有待解脱之众生，便允诺下来。心中思忖，首先当为谁说法？阿罗逻和乌陀迦二沙门均已命终，便想起五比丘的恩情。于是决定亲赴波罗奈城。行前，在菩提座附近村子里化斋。拟于四月月盈日即结夏日说法，步行18由旬，途中遇一名叫乌波迦的外道，看他将得到解脱，便为其指出成佛之道。傍晚时分，来到波罗奈城附近的鹿野苑。结夏日夕阳西沉，圆月东升，林中一片美色。此时，释迦牟尼身处宇宙诸神诸梵天之中，为五比丘说法。㤭陈如为首的五比丘与1亿8000万位梵天获得预流果。





[1]
 七处指释迦牟尼成佛前各居住七天的七个地方，即：菩提树东北一庹处战胜魔罗之宝座；菩提树向北十庹处；菩提树向西二庹长的宝石长廊；菩提树西北十五庹处众神为之所建金殿；菩提树向东三十二庹牧羊人榕树所在处；菩提树东南十五庹那伽龙神以自身为佛祖遮雨处；菩提树向南十一庹山檨子树下佛祖接受天帝释布施的藏青果、四大天王布施的钵与帝富娑和跋梨迦布施密糕处，合称七处。



（37）四十五个安居期 
 

注







释迦牟尼成佛后的第一次安居期是在波罗奈国鹿野苑五比丘精舍中度过的。这期间有五比丘和55位富绅子弟出家，他们同释迦牟尼一起共61位。第二次安居期是在王舍城 
 

注



 的竹林精舍度过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安居期也是在王舍城竹林精舍度过的。第五次在吠舍里城的大林精舍。第六次在摩拘拉山。第七次在忉利天庭。第八次在婆伽国的桑苏摩罗纪梨城。第九次在拘萨姆毗城。第十次在婆利礼耶林。第十一次在那拉婆罗门村。第十二次在毗兰若城。第十三次在阇梨耶山上。第十四次在逝多林精舍。第十五次在迦毗罗卫城。第十六次在阿罗毗城。第十七次在王舍城。第十八和第十九次在阇梨耶山。第二十次在王舍城。可见释迦牟尼从成佛后的第一次至第二十次的安居期都不是在固定的地方度过的。此后的二十四次均在舍卫城的逝多林精舍和花林精舍中度过。最后一次，即第四十五次安居期则是在吠舍里的竹林村度过的。





[1]
 佛教名词。在雨季三个月里禁止僧尼外出。说外出易伤草木小虫，应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间称之为安居期，或雨安居、夏安居、夏坐、坐夏。安居期开始称为结夏，结束则称为结夏或安居竟。



[2]
 巴利文为Rājagaha，亦音译为“罗阇昭”、“罗阇祗”，意为王舍城。



（38）释迦牟尼涅槃火化



释迦牟尼成佛之后的45年里均为人、神、梵天等一切生灵弘讲佛法。盎阇那历148年（公元前543年）二月月盈日拂晓时分，释迦牟尼在拘尸那罗城末罗国王的娑椤园内涅槃灭度。灭度七日，摩诃迦叶并500弟子到来，向佛足膜拜。第二个七日，即二月二十八日，释迦牟尼火化。

巴利文佛经《大涅槃经》 
 

注



 和《波罗市迦经释》 
 

注



 均载二七火化。《长部经释》 
 

注



 则载三七火化。





[1]
 《大涅槃经》 Mahāparinibbāna Sutta。



[2]
 《波罗市迦经释》 Pārajikaṃ Aṭhakathā，亦译《波罗夷经》，是南传佛教律部五论之一。



[3]
 《长部经释》 Dighanikāya Aṭhakathā，《长部》是巴利文经藏五部之一，也称《第一长部》。



（39）众国王分佛陀舍利起塔供奉



是时，8国君王为分舍利事发生争执，香姓婆罗门从中调停，并主持分配。火化7日后即三月初五日，香姓婆罗门将佛舍利平均分成8份给8位国王。吠舍里王一份，阿阇世王一份，巴法王一份，末罗王一份，毗塌提波伽王一份，阿拉迦波王一份，罗摩王一份，迦毗罗卫王一份。上述均为经典中所载。《缅甸大史》则写分给11位国王。

佛的右上牙分给忉利天国，右下牙分给那伽国，左上牙分给羯陵伽国，左下牙分给了妙香国 
 

注



 。分配完毕才来的贝勃梨王和莫梨耶王则只能得到火化舍利的檀香木炭。主持分配的香姓婆罗门 
 

注



 将分配舍利时用的宝杯取走供奉。





[1]
 对中国的古称。



[2]
 香姓婆罗门 Doṇapuṇṇā，佛教传说人物。据佛经记载，释迦火化后，其舍利由香姓分成八份分给八国建塔供奉。



（40）依靠阿阇世王摩诃迦叶长老为首的五百罗汉举行第一次佛经结集



盎阇那历148年（公元前543年）三月初五日即分舍利之日，为佛经结集，摩诃迦叶长老选出五百罗汉，并告诉他们“务必在结夏安居日前到王舍城聚集，在此之前各人可去办理各人须办的事。”临近结夏安居期众罗汉齐聚王舍城。摩诃迦叶将第一次佛经结集事告知摩揭陀国君阿阇世王。阿阇世王将所须诸事筹备停当。同年五月二十日以摩诃迦叶长老为首，集五百罗汉于王舍城，举行了第一次佛经结集大会，历时七个月。

是时，阿阇世王对摩诃迦叶长老说：“佛曾预言佛教将长存于世5000年，如今佛教与历法不符，建议废历改元，使两者相一致。”摩诃迦叶依言，遂定该年为佛历元年。



（41）贤劫成佛之佛众世系



从上述可见释迦牟尼乃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繁衍下来的阿萨彬那刹帝利种姓阿蒂阇 
 

注



 王族世系。在此贤劫先出世的其他三佛均属于纯洁的婆罗门种姓，即住时之初抛弃恶道修成仙尊罗汉的人繁衍下来的阿萨彬那婆罗门世系。未来的阿利弥底耶佛 
 

注



 也属于婆罗门种姓婆罗门世系。此劫共有五佛出世，比所有劫都高贵，故称贤劫。最早三佛之一的拘楼孙佛，是住时之初，人寿从无央数减至40000岁时，在山合欢树菩提座成佛的。其父为凯摩伐堤城凯摩王国师埃纪达陀婆罗门，其母为毗娑卡女婆罗门。拘楼孙佛有两位男性高徒，居右的是毗杜罗，居左的是桑纪伐；有两位女性高徒，居右的是娑摩，居左的是占婆伽。服侍他的是菩提阇。拘楼孙佛在世32000岁，解脱无数生灵，最后灭度涅槃。

人寿继续从40000岁减至10岁，然后又增至无央数岁，再减至30000岁时拘那含佛在水无花果树菩提座成佛。其父为索婆伐堤国苏婆王的国师耶迎达陀婆罗门，其母为优多拉女婆罗门。拘那含佛有两位男性高徒，居右的是毗药萨，居左的是郁多罗；有两位女高徒，居右的是萨牧达，居左的是优多拉。服侍他的是索蒂阇。拘那含佛在世24000载，普度众生，最后灭度涅槃。

人寿继续从30000岁减至10岁，然后又增至无央数岁，再减至20000岁时迦叶佛在印度棕树菩提座成佛。其父为波罗奈国纪纪王的国师梵授婆罗门，其母为固那伐堤女婆罗门。迦叶佛有两位男性高徒，居右的是帝须，居左的是婆罗堕阇；有两位女高徒，居右的是努拉，居左的是乌优维拉。服侍他的是萨婆弥陀。迦叶佛在世16000载，普度众生，最后灭度涅槃。

人寿继续从20000岁减至10岁，然后又增至无央数岁，再减至10000岁，此时本该出世的乔答摩佛，因未修成波罗密智，人寿又减至100岁时，才在毕波罗树菩提座成佛。其父为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其母为摩耶王后。乔答摩佛有两位男性高徒，居右的是舍利弗，居左的是目犍连；有两位女高徒，居右的是洁摩，居左的是乌巴拉温。服侍他的是阿难陀。乔答摩佛在世80载，普度众生，最后灭度涅槃。

据《大品经释》 
 

注



 、《佛陀史经释》 
 

注



 记载，上述四佛均出世于人寿减寿之时，均在世五分之四的时间之后灭度涅槃。

拘楼孙佛在第一个中劫出世，推算可知现今乃第四个中劫。若问如何得知？请见后述。据阐述佛教基本教义的相应部轮回第二品第十部经记载，方广山在拘楼孙佛时，有四日上四日下的高度；在拘那含佛时期，有三日上三日下的高度；在迦叶佛时期，有二日上二日下的高度；而到乔答摩佛时只剩即刻上即刻下的高度了。该经解释说，四佛乃是在一个中劫一个中劫地先后出世的，拘楼孙佛与拘那含佛间隔期间里大地增高一由旬；拘那含佛与迦叶佛间隔期间里大地又增高一由旬。随着大地的不断增高，方广山便相应地降低了。《本生缘起经释》 
 

注



 载，迦叶佛与乔答摩佛间隔期间里，大地增高了一又四分之三由旬。《精义摄要》说，世界从远古之初至今，大地增高了三又四分之三由旬。

巴利文经中说，神通广大之士伸手可及威力无穷之日月。《清净道论》经释、解、注疏中对此解释说，日月运行于离大地42000由旬之处，能触及日月，可见神通广大。

所言42000由旬的高度，是经释家们写世界初始时的高度。远古之初至今，大地在逐渐增高，因此现在应从42000由旬减去三四由旬。

据《清净道论注疏》关于过去四佛彼此间隔的时间内，大地大约增高四由旬之说，可知因拘楼孙佛出世在第一个中劫，现今应是第四中劫。

倘若根据《弥兰陀王问经》所说，在住时的无央数劫度过了六分之一以后提婆达多分裂僧团。我们可知乔答摩佛就在此时出世。前三佛则是在此前诸中劫里先后出世的。至于何佛在何劫出世？现今处于何劫等问题就不清楚了。因为那先长老认为住时的无央数劫含64中劫，还是20个中劫并不清楚，所以也就无法进一步推算了。如果住时无央数劫包含的是20个中劫，20除以6，商数是
 ，那么现今理应是第四中劫。为与往昔的经典记载一致，采取20中劫的说法，也只能是与经典中提及的第四中劫相吻合，那么余下的16中劫多的时间就应是提婆达多在无间地狱受难的时间了。但是这又与经典作家们说提婆达多在整个中劫中遭受无间地狱之苦的见解不尽相同。如果采用64中劫的说法，64除以6商数约为11，余下53劫，这也无法算清。

《论事释》、《增支部经释》、《小品经释》、《若用藏经释》 
 

注



 、《如是语经释》 
 

注



 、《根本经注疏》、《阿拏律注疏》、《增支部注疏》、《精义释》等九部经一致认为，凡分裂僧团破和合僧者其所受无间地狱的时间，只是中劫中的一劫。上述经释家们的解释，虽在《弥兰托王问经》问世以后，但却未参考引用该经，仅引用了三次佛经结集上的一些老经释，得出的结论。因此，很难根据《弥兰托王问经》提出的看法，只能据《相应部释》、《本生缘起经释》、《精义摄要》、《清净道论注疏》等经典来说明诸佛出世的先后所处之劫和现今之劫乃第四中劫。

《缅甸大史》没有引用上面我们指出的这些论证，也不清楚那先长老的主张，却写道：“以64中劫计，将住时无央数劫分为六份，现在所在的劫是第十一中劫，拘楼孙佛是在第八中劫成佛的。”等等。

劫抵汉达瓦底王之父、劳加曼昂施主德宁格内王时期，编纂的《缅甸大史》及其后历代对上述问题，长期均以假乱真，以真为假，真假不分，直至罗陀那补罗的第四次建造者、象王之主、白象之主、具有智慧、权力和威望的本朝国王陛下编纂本史时，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弄清真假是非。

关于拘楼孙佛至乔答摩佛等四佛出世问题的考证至此结束。





[1]
 阿蒂阇Ādicca，意即：太阳神。



[2]
 即：未来佛，我国常称之为弥勒佛。



[3]
 《大品经释》 Suttamahāva Aṭhakathā。



[4]
 《佛陀史经释》 Buddhavaṅ Aṭhakathā。



[5]
 《本生缘起经释》 Jātakanidān Aṭhakathā。



[6]
 《若用藏经释》 Cariyāpiṭaka Aṭhakathā。



[7]
 《如是语经释》 Itivuta Aṭhakathā，亦音译为《伊谛佛多伽》。是巴利文经藏《小部》中的一部经书。



（42）南赡部洲形成之说



据巴利文《典尊经》 
 

注



 所载，南赡部洲方圆10000由旬，其中山林3000，河川3000，众生居住4000。因众生行为不端，河水为患，河川面积扩大为4000，众生居住地缩小为3000。10000由旬的南赡部洲，北部宽广，南部如牛车前端状。《精义释》载，南赡部洲南北长10000由旬，东西宽10000由旬。

《缅甸大史》却说：南赡部洲呈三角形。西南端至北端10000由旬，北端至东南端10000由旬，东南端至西南端也是10000由旬。与巴利文《典尊经》不符。

在此外沿3000由旬的南赡部洲北端长着一棵蒲桃树，树的主干粗15由旬，根部至分叉处高50由旬，分叉处至树梢高50由旬。果大如瓮，香味如仙食。生长蒲桃树的南赡部洲北端有座大雪山。该山直径3000由旬，周长9000由旬，山高500由旬，比众生居住地3000由旬还宽广。大雪山中有84000座山峰，七个直径50由旬、周长150由旬的大湖，七大湖名为：阿瑙达塔湖、甘那蒙陀湖、罗陀伽罗湖、萨丹陀湖、拘那拉湖、曼达纪尼湖、悉哈勃巴达湖。围绕着阿瑙达塔湖有五座山，即苏陀夏那山、塞达拘达山、伽拉拘达山、乾达摩陀那山和给拉萨拘达山。五座山均宽50由旬，长200由旬，高200由旬，山峰呈乌鸦嘴状，皆倾向阿瑙达塔湖。据《精义释》载，苏陀夏那山为金山，塞达拘达山为七种宝石山，伽拉拘达山为宝石山，乾达摩陀那山则全由山梁山谷所组成。《最胜者庄严经注疏》则说全由有斑点的红宝石组成，给拉萨拘达山是银山，乾达摩陀那山内部呈翠绿色，充满沉香、伽兰香等十香之味，外部如用各种各样药物覆盖着一般，每逢黑分白分持戒之日，就会发出火焰般光芒。

该乾达摩陀那山乃辟支迦佛们之居所。有称之为难陀牟拉的黄金窟、红宝石窟、白银窟等三窟。在红宝石窟附近长着一棵高一由旬粗一由旬的曼珠萨伽神花树。树上开满各色各样的陆花和水花。当辟支迦佛陀众仙尊集会之日，百花怒放。

阿瑙达塔湖的湖床全是鸡冠石板，有着清澈碧绿的湖水，水中游动着琉璃般身体透明的鱼龟。湖畔有多处辟支迦佛、罗汉、仙尊、帝释、神明等嬉水、游玩的长廊阶梯。

《缅甸大史》说，湖中无鱼龟，只有琉璃般透明的湖水。与经典不符。

阿瑙达塔湖有四条管道，西面有条象嘴般管道，其中流出之水从右绕湖三周后，朝西汇入西海；北面有条马嘴般管道，其中流出之水从右绕湖三周后，朝北汇入北海；东面有条狮嘴般管道，其中流出之水从右绕湖三周后，朝东汇入东海；南面有条牛嘴般管道，其中流出之水从右绕湖三周后，朝南沿着60由旬的盘石河床流出。那绕湖12周的河称之为阿伐陀恒河。那沿着60由旬盘石河床流的河称之为甘那恒河。

沿盘石河床流出之水拍击着一座山。拍击起的浪有四分之三由旬宽，直冲60由旬高的天空，飞越高山，落在蒂英伽拉石板之上。在60由旬高空中飞流之水，称为阿伽萨恒河。落在石板上的水，其力甚大，使石板裂开，形成一个方圆50由旬的大湖，称为蒂英伽拉抱卡罗尼湖。湖水继又穿透石板流出60由旬。穿石流出之水称为巴哈拉恒河。巴哈拉恒河水又穿过大地流出60由旬。穿地流出之水称为优曼伽恒河。优曼伽恒河流出之水又撞击着毗阇山，于是又像五指一样分成五条河流。这五条河是：恒河、耶牟那河、阿纪罗伐底河、萨罗布河、摩唏河。五河流向人间，汇入南海。

《缅甸大史》载，此五条大河各有100条小河，计有500条小河。经典上未提及每条大河各有100条小河之事。《增支部经释》等只记有，大雪山周围流淌着500条小河，使雪山更显得壮丽。

经典记载，南赡部洲众生居住的3000由旬的中部，有一中天竺，南北长300由旬，东西宽250由旬，方圆900由旬，中间大，两头小，状如牛角瓜鼓。

《缅甸大史》上则写道形如岛状。

中天竺之范围，东至津格拉村，东南以珊拉伐底河为界，南至德达甘尼伽村，西到杜那婆罗门村，北至优蒂罗陀阇山。中天竺之中心，为众佛成佛的菩提座圣地。围绕着圣地的是许多大小国家。

这些国家中有16大国，即鸯伽、摩揭陀、伽尸、拘萨罗、伐纪、末罗、捷提耶、温萨、拘流、般遮罗、末阇、都罗娑那、阿萨伽、阿温蒂、犍陀罗、甘菩遮等。上述16国乃根据《增支部》三集所记转述。

词典中也有21国之说，即拘流、释迦、拘萨罗、摩揭陀、悉毗、羯陵伽、阿温蒂、般遮罗、伐纪、犍陀罗、捷提耶、翁伽、毗提诃、甘菩遮、末陀、婆迦、鸯伽、锡兰、罽宾、伽尸、般陀伐等。

词典中还有20大城的记载，即波罗奈、舍卫、吠舍里、密提拉、阿罗毗、拘萨姆毗、优阇尼、呾叉始罗、恰姆巴、娑羯罗、矢收摩罗纪梨、王舍城、迦毗罗卫、娑葛陀、因陀波榻、优伽塌、华氏城、泽窦陀罗、僧伽夏那果罗、拘尸那等。以上诸城乃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城镇。

《大史注疏》中载，摩诃三末多王开始的334569位君王所治理的城镇有21个：拘沙娑堤、王舍城、密提拉、波罗奈、迦毗罗、诃梯补罗、伊伽阇库、伐纪罗穆提、摩都罗、阿梨榻补罗、因陀波榻、拘萨姆毗、乾那鼓恰、鲁阇那、恰姆巴、呾叉始罗、拘尸那、摩梨提耶、迦毗罗卫、拘梨耶、提婆陀哈等。





[1]
 《典尊经》 Mahāgovindasutta。



（43）村、镇、城之区别



《疑惑新注疏》 
 

注



 载，无城墙和市集者称为村；仅有集市无城墙者称为镇；有城墙又有市集者称为城。

据《波罗市迦经释》载，倘若在一位君王的国家里，仅有一处民众居住点，可称其为“邦”；如果一个国家里诸般齐备，则可称之为“国”。

《缅甸大史》中则记载说，有市集和城墙的地方称其为城；只有城墙无市集，或只有市集无城墙的地方，称其为村。并说此乃根据《大史》所作的解释，然而《大史》并无此说，可见此种解释与经典不符。





[1]
 《疑惑新注疏》 Kaṅkhāṭīka。



（44）都城之七条件



据词典和《君王格言》 
 

注



 里说，若要成为一座都城，必须具备以下七条件，即需有：一国之主——国王；多谋善断的大臣；友善的邻国君主；装满十宝和七谷的仓廪；坚固的城墙、门楼、河壕、沟堑、平台与通道；富强的国家；强大的军队。

另，《增支部》第七集载，都城的七条件是：坚不可摧的城郭；深固广阔的壕堑；宽敞的卫城跑道；充足的武器装备；众多的兵勇士卒；聪明机警的守关人员；高耸入云的城墙。

《缅甸大史》说：按《增支部》第五集注疏载，坚不可摧的城郭、宽敞的卫城跑道等为都城的七条件。但未见《增支部》第五集注疏中如此说。该书将内城门柱与外城门柱作为两条件列入都城七条件之中，但没有壕堑一条。巴利文经典一般将城门柱和壕堑作为两条列入都城七条件之中。





[1]
 《君王格言》 Rājaniti。



（45）君王必备之七条件



《君王格言》说，君王七条件为：君王本身；有忠于君王的大臣；有贤人居住的村落；有坚固的城郭壕堑；有适合罪行轻重的刑罚；有用之不竭的仓廪；有战时相互支援的友好邻国君王。



（46）城市必备之四大资源



巴利文《增支部》第七集载，一座城池能存在下去，必须拥有四大资源：充足的柴、草、水源；大量的米、麦、粮食；足够的芝麻、豆类；丰富的奶、蜜、油、盐。

《缅甸大史》中则将粮食、草料、水源和木柴列为城市的四大资源，并说明是引自《增支部》第五集注疏。但该注疏无此记载。



（47）四军



词典上写道：四军含象、马、车、步四军。

《缅甸大史》说此乃出自《君王格言》，但该格言无此记载。



（48）君王登基之五宝器



据《末伽别卡本生》 
 

注



 、词典、《本生经》七颂卷的《珊纪阇本生》 
 

注



 等的记载，国王登基必备五宝器，即拂尘、额带、短剑、白伞、御鞋。





[1]
 《末伽别卡本生》 Mugapakkha Jātaka，原文如此。但查本生经中无此篇。



[2]
 《珊纪阇本生》 Saṅkicca Jataka，本生经第530号故事。原文有误。经查此本生故事系本生经60颂卷，即第18卷。



（49）五种乐器



词典说五种乐器为：象脚鼓、竖鼓等单面鼓；牛角瓜鼓等双面鼓；泰鼓 
 

注



 等全皮鼓；锣、镲、钹等打击铜乐器；笙、笛、螺号等管乐器。

《缅甸大史》中写道，上述内容来自《弥兰陀王问经》，然而该经无此记载。





[1]
 泰鼓，按缅甸语htet音译而来，一种两头大、中腰细，挂着敲击的鼓。



（50）君王五力



君王有五力。即自身之武力、金银之财力、将相之人力、王族之合力、学识之智力。上述五力载《本生经》40颂卷《德萨拘那本生》 
 

注



 。

《缅甸大史》则说源自《末伽别卡本生》，但该本生故事中无此记载。





[1]
 《德萨拘那本生》Tesakuṇa Jātaka，本生经第521号故事。



（51）君王八法



据《苏湾那娑摩本生》 
 

注



 ，君王必须履行之八法，即敬畏至尊双亲父王母后；疼爱王子公主后妃宫娥；尊重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怜悯军马战象将士兵勇；建设大小村镇；发展都市城邦；虔敬僧伽婆罗门；珍惜飞禽走兽。





[1]
 《苏湾那娑摩本生》 Suvammasāma Jātaka，本生经第540号故事。



（52）转轮王十二规



转轮王应履行之十二规如下：善待臣子；灌顶加冕；任用婆罗门；保护富绅；发展村镇；虔敬罗汉；爱怜兽类；珍视禽鸟；勿行不法；施舍财物；依靠僧侣；求教疑难。上述内容来自《长部 波提耶品 转轮圣王修行经》 
 

注



 。





[1]
 《长部 波提耶品 转轮圣王修行经》 Dīghanikāya Pātheyyavag Cakkavattisutta。



（53）君王十规与八则



君王应履行之十规，即乐善好施；恪守五戒十戒；周济贫苦；诚实正直；言行文雅；修习八戒；抑瞋勿怒；不欺民众；忍让有素；顺应民意。上述十规来自《本生经》80颂卷的《摩诃罕萨本生》 
 

注



 。《缅甸大史》中说，来自《增支部注疏》第五集。然而该注疏无此记载。

君王应遵循之八法则，即像天帝释惩处和护佑生灵那样，惩处和护佑民众；像太阳以自身的光辉在一年中用八个月的时间逐渐晒干河水那样，逐步征收国家赋税；像空气进入生物体内那样，派细作深入了解民情；像阎罗王无论好恶皆按世人业果主宰其死亡那样，对待民众不管亲疏均依其罪行大小给予惩处；像海洋毫不吝啬地将自身成为河川汇流之处那样，不贪婪财物；像人们望见圆月会满怀喜悦那样，要让四姓众生能见到君王圣颜；像大地对待民众不管其好坏一视同仁那样，公平对待国中的城镇乡村；像雨神在四个月的雨季中不停地下雨那样，如期供给守卫国家将士们粮俸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上述内容均来自《君王格言》。





[1]
 《摩诃罕萨本生》 Mahāhaṅsa Jātaka，本生经第534号故事。



（54）精进七法



繁荣国家之精进七法，即要经常集会征询群议；要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勿废前规执行不殆；尊重贤哲听纳其言；柔弱女子不可强占；如期斋供内外众神；依法保护僧侣婆罗门。上述七法来自《增支部》第七集。

《缅甸大史》说出自《精义释》，然而《精义释》无此记载。



（55）君王之四品



君王应具备四种品德，即使用十分之一赋税；每半年供给将士粮饷一次；给穷人放贷，三年后按本金收回；对长者言谈和气。此四品来自《增支部》第八集。

《缅甸大史》说是出自《本生经》五颂卷之《陀阇娑罗本生》 
 

注



 ，然而该故事中无此说。

另，据《增支部》第四集记载，君王之四品为：乐善好施；言谈和蔼；为人谋利；设身处地。





[1]
 《陀阇娑罗本生》 Tacasāra Jātaka，本生经第368号故事。



（56）贤臣之八要



贤臣有八要，即见多识广；持斋守戒；大胆无畏；勤奋努力；善始善终；身强力壮；慷慨大方；仪表可亲。上述八要出自《君王格言》。



（57）将官之九要



将官有九要，即：有克敌制胜之智慧；善于选择有利之地形；失利时不遗弃兵勇；平日与士卒同甘共苦；身强力壮体魄健全；廉洁正直胸怀坦荡；了解精通兵法战术；劳逸适度善于用兵；孜孜勤奋英勇无畏。此九要出自《君王格言》。



（58）使臣之八要



使臣有八要，即善于了解对方意图；善于申明本方观点；多闻博识；过目不忘；洞察微末；交际有方；明辨利弊；涵养有素。此八要来自《增支部》第八集。

《缅甸大史》说出自《君王格言》，但《君王格言》中无此说。



（59）承旨之六要



承旨有六要，即学识渊博；口齿伶俐；胆量过人；领会意图；温文尔雅；完成任务。此六要出自《君王格言》。



（60）良奴之六善



良奴有六善，即：力劝主人非恶；分担主人甘苦；缄口主人隐私；宣扬主人功绩；遇难时不抛弃主人；需供献时为主人出力。此六善出自《君王格言》。

《缅甸大史》说此乃出自《精义释》，但该书无此记载。



（61）君王所需四种人



君王所需的四种人为：征战沙场时需要英勇善战的人；遇事商议时需要谈吐不俗的人；用NC174进餐时需要亲近贴心的人；出现困境时需要足智多谋的人。上述乃引自《本生经》独颂卷之《陀阇娑罗本生》 
 

注



 。

《缅甸大史》说此乃出自《精义释》，但该书无此说，解说也不同。





[1]
 原文有误，应为《本生经》五颂卷第368号故事。参见（55）节。



（62）克敌五因



据《本生经》五颂卷《陀阇娑罗本生》记载，克敌有五因，即：诵经念咒；智者共议；言辞动听；馈赠礼品；联姻结亲。



（63）国家兴盛之四因



据《君王格言》载国家兴盛有四因：有种田人；有经商者；有奉公守法的大臣；有持斋守戒见多识广的僧侣。

此外，《缅甸大史》上载君王十二规。该十二规为：勿亵渎三宝；不妒忌攫取；喜行善施主；交学者智士；慷慨解囊；恪守法典；好学模范；善立典型；持守五戒；勿瞋制怒；不犯十二恶业；善待僧俗民众。并称上述十二规出自《苏湾那娑摩本生》。然而上述十二规内容与该本生故事内容不甚相符，疑仅为若干笔记上之记述，并非出自某一经典之作。



（64）七种光彩



七种光彩是：喜好施舍是君王之光彩；美丽羽尾是凤凰之光彩；威武刚健是雄狮之光彩；力大强壮是大鹏之光彩；广众答疑是学者之光彩；驰骋疆场是勇士之光彩；实言相告是僧侣罗汉之光彩。《缅甸大史》载七种光彩出自《本生经》五颂卷《摩诃娑罗本生》 
 

注



 。然而，《摩诃娑罗本生》并不在五颂卷中，而是在独颂卷里。且该本生故事中并无七种光彩之说。





[1]
 《摩诃娑罗本生》 Mahāsāra Jātaka，《本生经》独颂卷第92号故事。



（65）五白伞、三鼓、十二鼓、十铜乐、八号角、音色柔和的六乐器



五种白伞：王座白伞、长柄白伞、车舆白伞、金柄白伞、达穆地白伞。

三种鼓：印度的宫廷鼓、中国的圆鼓、缅甸的长鼓。

十二种鼓：上朝鼓、响声鼓、长鼓、大鼓、扁鼓、圆鼓、小鼓、竖鼓 
 

注



 、班当鼓 
 

注



 、柔音鼓 
 

注



 、单面鼓、长音鼓。

十种铜乐：铃 
 

注



 、钹、铓锣、平面锣、铜钟、铜磬、套锣、小铃、铜鼓、单面铜鼓。

八种号角：都朗、弯号、多管号、短号、长号、唢呐、笛子、卷号。

音色柔和的六种乐器：弯琴、笙、鳄鱼琴、小鼓、竹琴、提琴。

《缅甸大史》载上述各类乐器的内容均出自《弥兰陀王问经》。但该经无此内容。





[1]
 一种上大下小的用手击的短鼓。



[2]
 一种两头粗中间细的鼓。



[3]
 一种音色柔和的小鼓。



[4]
 指打拍子用的小铃。



（66）君王所需四种人 
 

注







君王所需的四种人是：战场上能坚持的勇士；封赏时能摆正自己位置正确对待的人；爱戴君王的人；为君王谋利的人。





[1]
 此节与（61）节标题完全一样，内容略有差异。译者认为，这可能是在该书未印刷出版前多次辗转传抄的过程中造成的。但已无法考证清楚，只得按原文照译于此。



（67） 君王应重用的十四种人



君王应重用的十四种人有：保卫侍奉君王的人、体贴爱护君王的人、明断是非利弊的人、君王遇难仍不离左右的人、听从君王诏命的人、百战百胜的人、出身名门的人、能为都城创造繁荣的人、君王疏忽时能及时进言的人、为君王办事稳健的人、善办他人难办之事的人、能到他人难去之地的人、勇于担负王命的人、祖祖辈辈效忠君王的人。



（68）君王不应遗弃的三种人



君王不应遗弃的三种人有：拯救过君王性命的人、君王穷困时周济过君王的人、辅佐君王登基的人。



（69）国家繁荣十因



国家繁荣十因有：日月星辰运行正常；风调雨顺；土地肥沃五谷丰登；无禽兽为害；无盗寇蟊贼；无兵灾战祸；互不欺压；公理长存；虔敬三宝；僧众遵从佛祖教诲。



（70）版图扩展八因



国家版图扩展之八因：要有军之首——率部统帅；要有军之目——星相谋臣；要有军之耳——机智细作；要有军之力——众多兵将；要有军之舌——善言使者；要有军之牙——骁勇将帅；要有军之足——步卒兵勇；要有军之手——武器装备。



（71）战因十三则



战因十三则有：因领土版图而战；因财产资源而战；因宝象良驹而战；因美女姬妃而战；因谗言离间而战；因背信毁约而战；因侮辱来使而战；因亲族反目而战；因城防不固而战；因将士不足而战；因商旅贸易而战；因仇隙怨恨而战；因激愤怒火而战。



（72）侦察敌情七法



侦察敌情有七法：派出耳目细作；警戒敌方奸细；打发商旅侦察；利用敌方商旅；遣派使节打探；查访敌方来人；礼待贿赂来使。



（73） 制胜十二因



制胜十二因有：战事部署巧妙而胜；君臣团结一致而胜；后继援军不断而胜；将士令行禁止而胜；骁勇士卒众多而胜；符箓法力神通而胜；选择良辰吉日而胜；粮秣柴草充足而胜；君民无灾无病而胜；派员消除敌祸而胜；膜拜护国神灵而胜；宝象良驹无数而胜。



（74） 兵败十因



兵败十因有：君王臣将酗酒而败；人民群众多病而败；战士兵勇怯阵而败；将官统帅畏敌而败；恰逢凶时恶辰而败；中敌符箓咒术而败；战象军马顽劣而败；君主将帅不和而败；勇士骁将短缺而败；饥馑灾荒严重而败。



（75） 应受尊重的三种人



应该受到尊重的三种人是：出身名门者；学识渊博者；寿高年长者。此三者像重阁顶端装饰物一般，十分显目，应受到极大的尊重。



（76） 应视若纯金般的六种人



应视为纯金般的六种人是：出身名门种族高贵者、持守戒律之善男、持守戒律之信女、阿罗汉、仙人、婆罗门。纯金纵然弃于污泥之中亦一尘不染。此六种人即令处于贫困境地也不会改变其本性。



（77）雄狮般的两种人



雄狮般的两种人是：国家之君主和执法的法官。此两者威严有权，犹如雄狮能震慑大小生灵。



（78）神花 
 

注



 般的人物



像神仙等待百年才开放一次的神花一样，君王之后妃亦应永远诚心诚意地持守戒律。

《缅甸大史》载，上述关于君王所需的四种人、君王应重用的十四种人、君王不应遗弃的三种人、国家繁荣十因、版图扩展八因、战因十三则、侦察敌情七法、制胜十二因、兵败十因、应受尊重的三种人、应视若纯金般的六种人、雄狮般的两种人以及神花般的人物等内容，均出自《精义释》。但《精义释》或其他巴利文经释、注疏、详解等并无此类记载，而是来自名为《战术》的世俗典籍。该世俗典籍乃悉梨巴波夏神为其前世之友因萨利玛国王和安陀萨弥国师两人讲述的作品。在《君王格言》里曾谈及一国之君应如雄狮奋力捕捉大小生物一样，勤奋治理国家大小事务，但并未说所谓雄狮般的两种人。

至此，关于南赡部洲之形成、中天竺的范围、大小诸国的情况以及君王、文武大臣们应遵守的规矩等等，均按经典的传统说法阐述完毕。

大小国度诸君之主，金矿、银矿、宝石矿、琥珀矿等百宝之主，第四罗陀那补罗城之缔造者，象王之王、白象之主巴基道王在位时，僧俗学者聚集于百宝争辉的琉璃宫殿，自缅历1191年3月1日（公元1829年5月11日）起校勘编纂之琉璃宫史第一编至此结束。 
 

注









[1]
 神花Āsāvati，可译为西番莲神花。传说该花生长在忉利天庭的吉陀拉达 Cittalatā花园中，开拳状红黄粉各色花朵，属藤本植物。



[2]
 《琉璃宫史》各编结尾都有相同的这样一段话，对巴基道王表示敬意并说明第几编至此结束。为避免重复，以后各编译文此段皆略去。




上卷 第二编



上述第一编讲述了自从住时之初摩诃三末多王开始，至纯洁之阿三彬那刹帝利种姓的乔答摩佛祖为止的334569位君王的世系。第二编将讲述自频婆娑罗王 


注



 至阿育王 


注



 的30代君王世系。



（79）频婆娑罗王



统治释迦国迦毗罗卫城的净饭王与统治摩揭陀国王舍城的婆纪尼耶王两人结为盟友。佛陀悉达多王与婆纪尼耶王之子频婆娑罗王亦为盟友。悉达多王比频婆娑罗王年长五岁。频婆娑罗王15岁即位为王，在位16年时朝佛，在听过佛陀讲完那罗陀迦叶本生故事之后，同11万听众共得预流果。频婆娑罗王在释迦牟尼成佛前15年，成佛后37年，共在位52年，盎阇那历140年（公元前551年）时被其子阿阇世王谋害身亡，享年67岁。



（80）阿阇世 
 

注



 王



阿阇世王即位8年之际，释迦牟尼涅槃，将盎阇那历148年 
 

注



 ，改为佛历元年（公元前543年）。其后继续执政24年，共在位32年。佛历24年（公元前520年）时被其子乌陀耶婆陀 
 

注



 谋害身亡。

阿阇世王虽应为得道果之人，却因与坏友提婆达多同谋，犯了杀父之罪，将永受无间地狱之苦。后因虔诚拜佛，祈求宽恕杀父之罪，终于只沦入铜橛地狱6万年。获释之后，成为有“毗纪达毗先萨”之称的辟支迦佛。据《分别论释》 
 

注



 和《增支部经释》载，犯五逆罪 
 

注



 之一，即破和合僧者，方受整个劫期的无间地狱之苦，犯其余四逆罪者不受此苦。





[1]
 阿阇世王 Ajatasat，旧译“阿阇贳”，音译“未生怨”，又名“善见”。释迦去世后，资助由迦叶主持的佛教第一次结集。



[2]
 原书印刷有误，写为118年。见（40）节，应为148年。



[3]
 乌陀耶婆陀王，印度古代史中也有译为优陀那拔陀罗者。



[4]
 《分别论释》 Vibbaṅga Aṭhakathā。



[5]
 佛教用语，谓罪大恶极之五种罪过。小乘说法：害母、害父、害阿罗汉、破和合僧（即：分裂僧团）、恶心出佛身血（即：伤害佛的身体）者。



（81）乌陀耶婆陀王 
 

注



 、阿努楼陀王、蒙陀王、那伽达萨王



阿努楼陀王子在其父乌陀耶婆陀王在位16年佛历40年（公元前504年）时，谋害其父，篡位为王。蒙陀王子步其父后尘，将父王阿努楼陀害死，自立为王。阿努楼陀、蒙陀二王共在位8年。佛历48年（公元前496年）那伽达萨王子又将其父蒙陀王害死，篡位为王。那伽达萨王在位24年，佛历72年（公元前472年） 
 

注



 ，民众认为阿阇世王的后裔乃谋弑父王的后裔，于是就推翻了那伽达萨王，拥立苏苏那伽 
 

注



 大臣为国王。





[1]
 原文误印为婆陀先那王。按婆陀先那王是在其后和他相差六代的王名，是苏苏那伽王之孙。故更正之。



[2]
 原文误为佛历77年，有误，经查《缅甸大史》应为佛历72年，更正之。



[3]
 苏苏那伽，在印度古代史中也有译作什苏那加者。



（82）苏苏那伽王



吠舍里城的梨阇威王等聚众商议道：“吾城完全具备一都城的诸般特征，像都城之七条件、城市必备之四大资源等。然而城镇却冷落萧条，用何种办法才能促其繁华热闹？”众人议论：“国中无妓女，故四处冷落。”王遂将族中一女子充当妓女。梨阇威王先将妓女置于自己寝宫内七日。妓女怀孕，足月后产一子，将该子置于缸中盖严，弃于城外垃圾堆里。护城那伽王（龙王）将身绕缸保护起来。四周民众纷纷前来观看，一时热闹非凡。此时，龙王发出“苏苏”之声后便在人群中消失了。此时，众人将缸盖打开，发现缸中有一相貌不凡的男孩，人人怜爱。一大臣之子将其收养。因守护过他的那伽王消失时发出“苏苏”之声，故为他取名为苏苏那伽。长大成人后，因斋戒具足，人们均称其为贤者。

据《缅甸大史》载，是在国人与该女子亲密交往之后梨阇威王才将她据为己有的。

苏苏那伽大臣抵达王舍城的经过是：阿阇世王欲得知吠舍里城之吉凶，便命伐夏迦罗婆罗门去祈求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告阿难说：“吠舍里城诸王修习不毁之法，只要他们团结一致不仅不会被毁，且会得到兴盛繁荣发展。”伐夏迦罗婆罗门遂将此言告国王。阿阇世王问婆罗门“应如何为之？”婆罗门说：“国王陛下可佯装将我驱逐，我便逃至吠舍里城去，设法破坏他们之间的团结，待团结被破坏时我再派人来奏，国王陛下届时可发兵直取吠舍里城。”国王按其言，将伐夏迦罗婆罗门逐出国境，命其前往吠舍里城。伐夏迦罗到吠舍里三年，设计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团结，上奏阿阇世王：“请发兵！”阿阇世王集大兵从不设防的城门攻入，摧毁了吠舍里城。在夺取吠舍里城时，苏苏那伽大臣已到王舍城。当民众推翻了那伽达萨王之后，就拥戴苏苏那伽大臣为王。

《缅甸大史》载，阿阇世王欲夺取吠舍里城，便去请求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说，梨阇威王们团结一致，不可得。尽管阿阇世王再三请求，都只得到同样的回答，只好不发兵。释迦牟尼涅槃灭度之后，阿阇世王才派伐夏伽罗婆罗门到吠舍里城去破坏梨阇威王们之间的团结，最后夺得该城。此说与经典不符。

苏苏那伽大臣称王之后，在吠舍里城即位，在位18年，佛历90年（公元前454年）时辞世，其子伽拉索伽继位为王。



（83）伽拉索伽王



伽拉索伽王在位10年，即佛历100年（公元前444年）之际，以耶舍长老为首的700比丘，在伽拉索伽王的支持下，于吠舍里城举行了第二次佛经结集。结集之后伽拉索伽王继续执政了18年，至佛历118年（公元前426年）方与世长辞。伽拉索伽王之子婆陀先那等十位兄弟相继执政了22年。



（84）婆陀先那王至般阇摩伽王等十王简况



十王的名号如下：婆陀先那王、拘朗陀湾那王、摩拘罗王、萨婆阇哈王、阇梨伽王、优波伽王、桑阇耶王、拘罗毗王、难提伐陀那王、般阇摩伽王。十王之中最小的般阇摩伽王在位的佛历140年（公元前404年），贼首难陀杀死般阇摩伽王，以乌偈先那之名自立为王。



（85）以乌偈先那为名的贼首难陀



吠舍里城边有一个盗贼头目经常纠集无数同伙洗劫乡里。每次都将抢劫到的财物，强迫物主担送，然后放回。一次，抓到一身强力壮胆大之人替他们挑担。这个挑夫问盗贼们：“你们是干哪一行的？”盗贼们答道：“哼，奴才！我们一不种田二不放牛，是专门抢劫乡里财物，吃喝玩乐的。”那人听了这话挺满意，也当了贼。

一次，盗贼们进入一个村子抢劫，村民们奋力反抗，盗贼四散，头目被杀。盗贼们想起自己的头目无不痛哭念叨。后来也当了贼的那人说：“伙计们！难道只有你们的头儿能干那大大小小的案子吗？我也能像你们头儿那样干。”众盗贼听了十分高兴，便推他当了贼首。当上贼首的那人身强力壮、精明能干，便以贼首难陀之名闻名。他的八位兄弟和众多亲属也入了伙。

一次，盗贼们一起商议，认为抢劫城边村头的算不上好汉，只有攻打都市城镇的才是英雄，“这主意挺好，咱们一起干吧！”遂组织了大量人马将般阇摩伽王杀死，贼首难陀为王，改号为乌偈先那王。此事说明，作为一大国君主绝不可松懈怠慢，应不时派出细作和使节，了解国家所有大小事务。正如《大隧道本生》 
 

注



 所谈，素拉尼梵授王曾屡次纠合南赡部洲外的101位君王，妄图加害毗提哈梨王，但由于摩诃萨陀的精明、勤奋和巧妙安排，他们未能得逞。贼首乌偈先那篡位后不久死去，他的八个兄弟依次接替为王。





[1]
 《大隧道本生》 Maha Umaṅga Jātaka，亦称 Umaṅge Jātaka，《本生经》大颂卷第542号故事。



（86）乌偈先那等九兄弟



乌偈先那等九兄弟先后为王，历时22年。九位君王的名字是：乌偈先那难陀、般堵伽难陀、般堵偈提难陀、布达巴拉难陀、罗塔巴拉难陀、乔毗娑尼伽难陀、萨弥提伽难陀、伽伐达伽难陀、陀那难陀。



（87）陀那难陀王



该九王中排行最小的陀那难陀王，心胸狭窄度量极小，一味积蓄钱财。攒到八亿时，深怕别人偷走，便将恒河截流，将钱财埋入河底，并浇注铜水和铅水，以防渗水。一切妥当之后再让恒河水流。陀那难陀王还将产于国内的兽皮、生漆、宝石、蜂蜜等换成钱财，然后按原先做法，几次将钱财埋入恒河之下。故人们称他为陀那难陀 
 

注



 。后来，阇那伽婆罗门派人将陀那难陀杀死，立莫梨耶王的后裔姜陀拘达王子 
 

注



 为王，管理整个南赡部洲。

莫梨耶 
 

注



 城的情况是：佛陀在世时，因遭毗陀堵巴王子之难，部分释迦族君王进入大雪山，在富饶之地建立城市。因该城有孔雀颈般翘起的屋顶，或因可听到孔雀婉转啼鸣之声，故将该城起名为“莫梨耶”。该城的释迦族后裔也成为在整个南赡部洲享有盛誉的莫梨耶君王。





[1]
 陀那难陀 Dhanananda，陀那即钱财，难陀是喜爱，意即喜爱钱财者。



[2]
 姜陀拘达 Candagutta，即印度摩偈陀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原意是在名为姜陀的牡牛照顾下长大的人。参见（88）节所述。



[3]
 莫梨耶亦译作毛里亚，意即：孔雀。



（88） 阇那伽婆罗门和姜陀拘达王



阇那伽婆罗门是呾叉始罗城一位婆罗门之子，能将三吠陀经倒背如流，精通符箓，熟悉幻术，善用谋略，神机妙算。人们都知道他在父亲辞世以后如何孝敬供养母亲和具有头顶白伞的福分。一日，阇那伽婆罗门发现母亲落泪，遂上前问道：“您为什么哭啊？”其母女婆罗门答道：“我的爱子，都说你要当国王了，人一旦成了国王，就不会再爱他的母亲，把母亲忘了。亲爱的儿子一旦成了国王也不会爱我养我了，我就成为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想到这些我就不禁伤心落泪了。”阇那伽婆罗门问母亲：“儿子能当国王的福分在哪里？”母亲说：“就在儿子你的犬齿上。”阇那伽婆罗门说：“孝顺供养母亲比当国王更高尚。”就弄断了自己的犬齿，继续供养母亲。如此知恩，宁愿不当国王也要供养母亲的人，在众生之中深受爱戴。这样知道父母恩情的子女是很难得的。阇那伽婆罗门不只少了几颗牙，而且相貌丑陋，双臂佝偻，两腿内弯。

有一天，阇那伽婆罗门来到称为布波补罗的华氏城，该城中的陀那难陀王决定放弃埋藏财物的恶习，将财物用来布施，以消除气量狭小的污迹。于是就在王宫前搭起彩棚布施，为众大婆罗门准备了价值10亿的物品；为众小婆罗门准备了价值10万的物品。

据《缅甸大史》载，为大婆罗门预备了10万财物，为小婆罗门预备了1000财物。此说与《大史注疏》中记载不尽一致。

阇那伽婆罗门也走进布施彩棚。在大婆罗门的席上落座。此时，陀那难陀王在众多侍臣簇拥之下走进彩棚，看见坐在大婆罗门席上的阇那伽婆罗门，顿感不快，说：“把那个婆罗门给我赶出去！”安排布施的人上前奏道，不宜赶人走。国王十分嫌恶，仍下令：“给我轰出去！”侍臣无奈走近阇那伽婆罗门说：“我们奉王命而来。”但又不敢直言：“不许你在此彩棚内停留。”只是说：“既然施主不诚心，不愿意，倘若仍贪婪布施之物留下来，就会使人感到厌恶。”侍臣们仅就贪婪布施之物讲了几句责备的话。

阇那伽婆罗门听到侍臣们的话，觉得不好与国王针锋相对，又羞又恼愤然离去。他撕碎绶带，将水壶摔在门柱旁，咒骂道：“陀那难陀王在此大地上将不得善果。”国王听到此言，下令：“把他给我抓住！”此时，阇那伽婆罗门变作一裸形外道，赤身裸体藏入宫中。与陀那难陀王的波巴达王子混熟，将王子诱入自己掌握之中，设法逃出宫外。王宫里有一条通向宫外的装有机关的暗道。阇那伽婆罗门让王子向王后要来了钥匙，打开暗道门，同王子一起逃走，来到毗阇陀毗树林里。阇那伽婆罗门想利用自己巧妙的智慧和能力，积累钱财，使自己值一元的财物变成值八元的财物。当积累到八亿财物时，将其埋藏起来。他想，除了波巴达王子外，还应物色一位可当国王有福分之人。

《缅甸大史》上记载的是，阇那伽婆罗门使自己价值一元的财物，变成价值1000元的财物。此说与《大史注疏》所载不尽一致。

阇那伽婆罗门之所以有此计谋，是因为他与陀那难陀王已结下了不解之仇，为了十拿九稳地将国王毁掉，就要积累大批钱财，并四处寻觅合适的王储。可见，作为一位大国君主遇到要发怒的事，应该比所有的人更加克制，思前想后。常言道：即令众人不可宽容的事，国王也要宽容。

释迦牟尼在世时，当波斯匿拘萨罗国王侍奉释迦牟尼之际，他看见一裸形外道从身旁走过，便起身向他行礼。此举并非表示他真对裸形外道崇拜，仅仅是表示他对裸形外道的同情。因裸形外道在他国中居住从未受人行礼膜拜心情不好，他才这样做的。作为一国君主对居于国内的所有民众皆应视其为亲生子女，这样才能受到民众们的拥戴，国王也才能安享君王之福禄。正当阇那伽婆罗门要寻觅一位除波巴达王子之外的适宜于当国王的人物时，终于找到了姜陀拘达王子。

一次，莫梨耶城遭到敌人洗劫，国家衰亡。王后为保护腹中身孕，便与其兄弟化装成平民从城中逃出，住在华氏城。不久，日满月足，生下一子。在众神庇护之下，将婴儿藏在缸中放在牛棚门后。托众神之威力一头名叫姜陀的牡牛，精心照看这一婴儿，使其安然无恙。牛倌见到婴儿也爱护备至，如对亲生儿子一般抚养。因是在姜陀牡牛照看下成长起来的，故名为“姜陀拘达”。

姜陀拘达到了牧童年纪，牛倌的一位猎人朋友见到姜陀拘达，非常喜欢，就向牛倌要了去。一次，姜陀拘达王子与牧童们玩当国王的游戏，他扮国王，其他小伙伴们分别扮作王储、法官、文武大臣、侍从，然后下令把扮作盗贼的抓来审问。法官上奏姜陀拘达，该盗贼罪该剁去手脚。姜陀拘达遂下令将盗贼的手脚砍掉。行刑者没有刀斧就用羊角作柄的木头斧子去砍，扮贼的小伙伴的手脚果然断了。姜陀拘达又令其复原，手脚果然又复原了。阇那伽婆罗门见到这一切惊异不已，就给了猎户1000元，将姜陀拘达要来，让他学习吠陀经典。阇那伽婆罗门将姜陀拘达要回以后，便做了一副价值10万元的金饰，用三色丝绳串起来，戴在姜陀拘达的颈上。

《缅甸大史》记载说，该金饰价值1000元。这与《大史注疏》上所载价值10万元不一致。

阇那伽婆罗门把波巴达也同样地打扮起来。两位王子在阇那伽婆罗门抚养下长大，他们分别将各自所做的梦告诉阇那伽婆罗门。阇那伽婆罗门听后知道波巴达王子成不了君王，而姜陀拘达王子未来将成为南赡部洲的最后一位君王。但是他并没有向二位王子透露。

一次，在宴请众婆罗门处吃过奶粥乳糜之后，在林中草地上睡觉。阇那伽婆罗门醒来，他先把波巴达王子叫醒，交给他一把短剑，叫他取下酣睡中姜陀拘达颈上的项链，但是不许用手去解，也不得将项链弄断。波巴达王子走过去观察一番，感到束手无策，又不许用手去解又不许弄断项链真没有办法，便回到原地。又有一次同样的机会，阇那伽婆罗门向姜陀拘达王子提出同样的要求。姜陀拘达王子想了想，不能用手去解，又不能弄断项链，是取不下项链的。于是便用短剑把波巴达王子的头砍下，取回了项链。阇那伽婆罗门见到这一切默然不语。姜陀拘达王子成人后学习了吠陀和诸般技艺，成为一位精通技艺、学识渊博、文武全才的人。此时，阇那伽婆罗门便将自己埋藏起来的钱财取出来作经费，招募大批勇武之士，将大批勇士交给姜陀拘达王子。姜陀拘达王子向陀那难陀王开战。此时，国中与边疆的民众纷纷起来迎战，把他们团团围住，姜陀拘达王子的军队终于败下阵来。

失败后，姜陀拘达便派人到各地听消息。听消息的人来到一个小村，村里有个卖炸糕的妇人，拿了一块炸糕给孩子吃。孩子把炸糕中间软的部分吃了，把边上部分扔掉，又向母亲要。母亲说：“孩子，你吃炸糕，真像姜陀拘达王子举事啊！”孩子问：“母亲，我怎么吃炸糕呢？姜陀拘达王子又是怎么举事的呢？”母亲说：“你吃炸糕不从边上吃，先掏中心吃；而姜陀拘达王子想当国王举事，不攻边城村寨，却直夺京城，当不上国王就失败了。所以我说你吃炸糕跟姜陀拘达王子举事是一样的。”

听消息的人将卖炸糕妇人的话如实向姜陀拘达王子报告。姜陀拘达王子就按听来的办法，召集众将士，夺取一个个边城村寨作为基地，然后攻取华氏城，杀死陀那难陀王，得了全国。至此，阇那伽婆罗门先前撕碎绶带，摔坏水壶，咒骂陀那难陀王在此大地之上将不得好报的极其难以实现的打算终于实现了。

在为姜陀拘达王子灌顶加冕前，阇那伽婆罗门先立一渔夫为王。目的是从渔夫口中探出陀那难陀王的藏宝之所。渔夫把所知道的全说了，在得到财物以后杀掉渔夫立姜陀拘达王子为王。从陀那难陀王这件事可见，作为一位君主必须坚持四品，说话和气可使所有的人心情舒畅，就可得到良好的报答；在夺取国家这样的大事时，听取了卖炸糕妇人教育孩子的话也会成功；为了取得大军所需钱财，探听埋藏之地，可将一位渔夫辅佐为王。

阇那伽婆罗门为了姜陀拘达王误食有毒食品也不致中毒受害，就安排国王单独食用掺有毒药的食物，王后等不得食用。姜陀拘达王的王后是随国王之母一同从莫梨耶城来华氏城舅父的长女。一次，国王正在食用阇那伽婆罗门为国王安排的掺有毒药的食物，怀有身孕的王后也吃了一口。阇那伽婆罗门见状认为叫她吐出也已太晚，当即砍下了王后的头，剖开其腹连同胎衣将胎儿取出，又割开母羊之腹迅速放入。此后，七日换一母羊，在羊腹内直到足月之时才取出交奶母喂养。因为直到命名之日，王子身上仍有羊毛扎后留下的眼儿，遂命名为宾睹娑罗 
 

注



 。

《缅甸大史》记载的是，一连数次放入剖开的母羊腹中，共放了49天，月满日足后才取出。上述说法与《大史注疏》的记载不符。《缅甸大史》又说因放入母羊腹中粘上羊血之故，身上留下了孔眼儿，也与该注疏所述不一致。





[1]
 宾睹娑罗，印度古代史也有译作宾头沙罗者。



（89） 宾睹娑罗王



宾睹娑罗王子成年，老王姜陀拘达在位24年后辞世。老王死后，提婆格波魔鬼借老王之尸还魂，使老王复活，依然执政为王。但老王饮食等一切表现均极为反常。于是祭司婆罗门进行了调查，终于了解到是妖魔借尸还魂之故。告宾睹娑罗王子，老王辞世妖魔乘机借尸还魂伪装国王捣乱。王子得知真情后便设计铲除妖魔。王子一面佯装与妖魔亲密无间，侍候左右；一面密嘱两个侍从佯装相互夺刀，众人劝阻无效。妖魔听到争斗之声，命王子前去解劝。宾睹娑罗往返数次，仍告妖魔劝解无效。此时妖魔命二侍从来至面前。宾睹娑罗说：“二侍从手中均有武器，不宜走近御前。”妖魔说：“允其前来，方可释其争端。”二侍从听命走近妖魔身旁。王子上前佯装献刀，说时迟那时快，刀起人倒，妖魔被砍成两截身亡。事后王子将父王的尸体隆重火化。姜陀拘达王在位24年，佛历146年（公元前398年）驾崩，其子宾睹娑罗加冕为王。

宾睹娑罗王之王后乃莫梨耶王族后裔，被册封为苏达摩王后。苏达摩王后怀有身孕之时，希望自己能一足蹬月，一足踩日，食太空之星辰和云彩，餐地上的蚯蚓和树木。此种欲望无法满足也不敢告诉任何人，于是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宾睹娑罗王见王后如此反常，询问缘故。王后回答说是欲望所致。国王问：“有何欲望可告我。”王后说：“大王，妾的欲望难以实现，所以不敢对大王说。”国王说：“朕乃享有一切荣华富贵的国君，没有办不到的事，尽管奏来。”于是王后如实奏明。国王听罢深感为难，但没说办不到，只用好言相慰：“不要着急，定能满足你的欲望。”国王召集御前会议，将王后的想法告诉众大臣。

众大臣问该如何办？国王说，可制作日月形状的食物给王后吃，将浅锅大小的煎饼放在洁净的地上。告她：这是日，那是月，请王后用脚踩在其上；再给王后圆饼，告她这就是星辰请她吃，再给她云状食物吃；再扫净宫内庭院撒细沙，其上铺席，把从席孔间钻出的蚯蚓状食品放在金杯之中，请王后进食，再叫她吃树木状食物。诸事均按国王所说办理，王后的欲望遂得到满足。

一天，国王请教婆罗门，问王后有如此欲望将会有何结果？王后的老师阇罗那纪伐解道：“尊贵的国王，王后将为陛下生一位一切具足的王子。”国王听罢喜出望外。国王本来就是按照这位国师的指点来安排满足王后的欲望的。阇罗那纪伐是一位学识渊博具备成为罗汉一切条件的人物。他在迦叶佛时代还只是一个不懂事的青年，后来找到一位讲授阿毗陀摩论藏的罗汉，并向讲诵十二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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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罗汉修习法境，然后灭度进入仙国，享受仙福，直至释迦牟尼涅槃之时。释迦牟尼涅槃后他转世成为婆罗门的后裔，成年后又当了裸形外道，最后成了宾睹娑罗王后的老师。所以，他能告诉国王该怎样满足王后的欲望，而且知道此种欲望将要产生的结果。阇罗那纪伐认为有必要将此事向王后讲清楚，于是便来找王后。王后请他在上首落座，然后问道：“尊敬的老师，有何赐教？”阇罗那纪伐说：“此事在众多文武大臣面前仅向国王简要地讲了一下，现前来详告王后，请王后细听。未来的王子将是一位君王。足蹬日月，预示王子即位之后日月般南岛一切执伞君王将臣服在其脚下；吃食众星辰，预示王子将杀死同胞兄弟；吃食云彩，预示王子将废除形形色色的外道邪说，皈依佛法；吃食蚯蚓，预示他的权势将深及大地之下一由旬；吃食树木，预示他的权势将高及苍穹之上一由旬。请王后记牢，这些就是王后您的欲望将产生的结果。”王后听罢十分高兴，说道：“倘若一切均按恩师所言，定赐恩师乘坐黄金轿舆，并将恩师名讳题于金片之上敬拜。”

《缅甸大史》上只一般谈及王后的欲望得到满足，至于如何得到满足并无详细记述。又说，阇罗那纪伐在国王询问之下，把欲望将产生的结果详细解释一番。这与后来阿育王即位之后，向母后询问的情节先后是矛盾的。应看到王后的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有识之士，对应保密的事绝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中渲染的，只会略谈几句。而对王后，则会毫无保留地详加叙述的。此乃情理中事。





[1]
 佛教名词，旧译十二入，指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与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的十二法。



（90） 阿育王



王后怀孕十月，生下阿育王子。一日，国王宾睹娑罗让王子在自己怀中玩耍，此时王子忽然撒尿，宾睹娑罗国王立即用法螺接尿，把尿洒在王子头顶。王后见状非常不悦，从国王手中接过王子。王后将此事告诉阇罗那纪伐老师。阇罗那纪伐安慰王后说，您的王子将是统治南岛的一位独一无二的尊贵君王。王后听罢再次向老师叩拜，表示感谢。阇罗那纪伐接受过王后叩拜之后，便前往离华氏城100由旬的一个小镇去住。

后来，阿育王消灭了敌人，振了国威。一日，阿育王问母后：“孩儿今日的作为，过去是否有人预言过？”母后说：“阇罗那纪伐恩师预言过。”王子问：“此人现在何处？”母后答道：“住在离城一百由旬的地方。”阿育王说：“我要拜见恩师，速用黄金轿舆去请。”在返回的途中，阇罗那纪伐见到阿夏拘达长老的寺院，便走下黄金轿舆，步入寺内。在寺中阇罗那纪伐看见众多的狮子、老虎、牦牛、野牛、猪、鹿等动物，在长老慈悲威德的感召下，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和睦相处。问道：“这些叫什么？”长老念及外道前世行善，意欲使其获得道果，遂答道：“他们叫‘处’。”又问：“他们都到哪里去呢？”又答道：“处”。阇罗那纪伐外道听到长老讲处之法，遂对佛法产生虔敬之意，就在阿夏拘达长老处出家，增进毗婆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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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成了罗汉。

上述内容因涉及阇罗那纪伐外道，故在此略加交待。阿育王即位，母后谈及，遂派人接他入宫。

宾睹娑罗王有101位王子，除同母所生的弟弟帝须之外，其他99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均被阿育王杀害。阿育王用整整四年时间，处理国内事务。四年之后即佛历218年（公元前326年）才加冕成为南岛的至高国君。他封胞弟帝须为王储。毗堤娑黛维王后将摩哂陀王子和僧伽密达公主两人交给国王后，自己仍回毗堤娑城居住。

阿育王即位后名声显赫，威震到大地之下一由旬，苍穹之上一由旬。神仙们每日从阿那伐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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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来8担16桶水献给国王。国王将其中的8桶布施给僧伽罗汉，2桶布施给精通三藏经的6万比丘，2桶赐给阿珊蒂梅达王后，余下4桶国王自己使用。

《缅甸大史》的记载是，2桶赐给16000宫妃们使用，2桶国王自己使用。此说与《波罗市迦经释》等不一致。

神仙每日还从大雪山送来细软芳香的名为“那伽拉达”的刷牙用木棍。国王、王后、16000宫妃、6万罗汉比丘等皆用此刷牙。

神仙每日还来献可药用的余甘子果、无花果以及金子般香郁熟透的芒果。少量食用余甘子果和无花果可通便，消除百病。人人都可根据自己需要选食。

阇丹湖畔有一棵如意树（也有人称在神宫），神仙们还会敬献五彩缤纷的筒裙、金色的擦手巾以及神仙们饮用的果汁。

神仙们每日还敬献洗头用的香料、擦身用檀香膏、有素馨花斑的柔软披肩。众龙王也敬献适宜于高贵人物的眼药。乡民们每日送来9000车阇丹湖畔的达雷米。

据《经集释》等记载，四把等于一伽东；四伽东等于一宫萨；四宫萨等于一缅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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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缅升等于一多那；四多那等于一箩 
 

注



 ；四箩等于一卡梨；二十卡梨等于一瓦哈；一瓦哈就是一车。但据《精义释注疏》记载，献给阿育王的粮食每两车粮食才合一瓦哈。

《缅甸大史》载，四缅升等于一萨由；四萨由等于一塞；四塞等于一箩。四十箩等于一瓦哈。9000瓦哈应是36万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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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均为古老的计量词，若用现今计量单位箩来计算，9000车应为72万箩。

这许多稻谷的皮壳都被老鼠吃净，使米完好无损，没有碎米和糠。国王每日用这些稻米斋僧，除国王本人外，王后、宫妃、大臣等均食用此达雷米。大大小小的蜜蜂都来到附近作巢；林中的熊类也到铁匠作坊拿起锤子打铁；妙声鸟在王宫周围婉转啼鸣，声音优美。阿育王即位第三年时取缔了外道；第四年时被取缔的外道纷纷虔敬佛法。阿育王之父宾睹娑罗王，无论对婆罗门，还是对婆罗门出身的外道等6万余人，均不时供斋。阿育王也像父王一样，在宫中向他们供斋。

一日，阿育王站立在有狮子雕像的纳凉宫门口，见吃过斋饭的裸形外道们非常缺乏教养，乱说乱动极不严肃。于是国王想，此等受斋人不是高贵的受斋者，只有挑选出高贵的受斋者，对他们布施才有益处。便召集大臣们前来，说：“把那些不愧为贤士的婆罗门和比丘请到宫中来，朕要向他们布施。”大臣们领命，把外道们请来，奏道：“大王，他们就是我们的罗汉。”国王下令在宫中准备好高贵卑贱等种种座位，说：“叫他们来吧！”招呼所有的外道们说：“选自己适合的座位坐吧！”有的坐在藤榻上，有的坐在木板上。国王见此情景知道这些人并无多少戒律修养，于是，便吩咐为他们准备一般食物斋饭后，请他们回去。后来均按此法斋僧。过了许久，一日，来了一位名叫尼乔陀的沙弥，此人心地善良，举止文雅，相貌端庄。使人一见，虔敬之心即油然而生。





[1]
 毗婆舍那 Vipssanā，佛教名词。梵文音译，意译为“观”，泛指一切思维观察活动。



[2]
 阿那伐陀 Anavadat，天国一神湖名。



[3]
 缅升，也有音译为卑者，约合0.256升。



[4]
 箩，也有意译为缅斗或音译为町者，约合40.91升。



[5]
 原文有误，写成36000箩。



（91） 尼乔陀沙弥



宾睹娑罗王有101位王子，其中有两位是莫梨耶的后裔达摩王后所生，即阿育和帝须。大王立兄阿育为王储，赐优阇尼城为其食邑。一次，大王令前赴食邑。阿育王子在旅途中来到离华氏城50由旬的毗堤娑城，该城乃逃荒出来的释迦族的集居地。王子娶了该城毗堤娑富绅之女为妻，后同赴优阇尼城。阿育王得了摩哂陀王子和僧伽密达公主。与王子公主等共享王族之福。后来阿育王得知父王病重的消息，便独自一人离开优阇尼城回华氏城侍奉父亲，将毗堤娑王后及王子、公主留在毗堤娑城。父王宾睹娑罗王在位28载，佛历214年（公元前330年）故去。老王死后，阿育持武力登位为王。其兄苏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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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噩耗，立即联合98位兄弟，浩浩荡荡向华氏城进军。阿育王出阵迎战，打败来军，最后擒获苏摩那亲王，处以死刑。

《新史》对此分析道，阿育王子并未被立为王储。倘若是王储，不应住到离王都100由旬远的优阇尼城去。否定了《缅甸大史》关于阿育王子被立为王储之说。但是《精义释注疏》与《缅甸大史》两书的记载是一致的，因此《缅甸大史》所述是可取的。如果因为《波罗市迦经释》的记载，即阿育王子从优阇尼城来到华氏城的当日，就捕杀了其兄苏摩那王子，从而否定《缅甸大史》所记，看来是不对的。《新史》论据不足。

苏摩那王子的妃子苏摩那黛维，得悉夫君被杀，因已怀孕在身，便化装为平民搬到不远的一个小村子——乞丐村去等待分娩。据《精义释》载，乞丐村村长家附近的榕树神喊道：“苏摩那黛维，到这边来！”苏摩那黛维听见招呼声便走到榕树跟前。榕树神变出一座宫阙说：“你就在这儿住吧！”因为是神的造化，所以任何人也看不见这座宫阙。

苏摩那黛维到达的当日便产下一子，因得到榕树神的佑护，给孩子起名为“尼乔陀”。乞丐村村长自见到苏摩那黛维之日起，就把她看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供她吃食。苏摩那黛维在此住了整整七年。尼乔陀七岁时，摩诃伐鲁那比丘发现他未来将成为罗汉的征兆。想孩子七岁该剃度了，就请其母苏摩那黛维答应为孩子剃度。尼乔陀随即修行五禅，削发为僧。一日，破晓之时，尼乔陀沙弥净身之后，侍奉师父尽了沙弥之道，取了袈裟和僧钵，打算去母亲住处。到母亲住处要进城南门，穿越市中心，再出东城门，才能到达。

当尼乔陀沙弥往前走时，阿育王正面向东在雕有狮子像的纳凉宫门附近徘徊散步。阿育王心情平静愉悦，眼睛望着四肘尺的地方，正好看见走到宫前的尼乔陀沙弥。王心想所有的人们都像惊弓之鸟慌慌张张走动着，而现在走到宫前的这孩子却神情自若，无论正面或侧面看都长得颇为端庄稳重，举手投足的样子也很得体。心想：这孩子必定有高贵的修养。国王从见到小沙弥的那一刹那起，就产生了尊重敬爱之心。这并非没有原因，前世做善事时，尼乔陀沙弥曾是阿育王的兄长，一个蜂蜜商人。

因此，佛陀说，不论是前世曾相伴，或是今生共作功德，都能产生钟爱之心，就像水里生长着的白睡莲、蓝睡莲和其他莲花一样。

从前，波罗奈城曾有三兄弟合伙经营蜂蜜生意，小弟卖蜜，两位兄长到乡间收购蜂蜜。当时一辟支迦佛患病，另一辟支迦佛拟到城内化缘蜂蜜。在河边码头遇一女陶工，女陶工问明情况，指路说：“这儿就有卖蜂蜜的商人，师父您就往那儿去吧！”卖蜜的弟弟看见辟支迦佛走来非常高兴，问：“您有何赐教？”当得知辟支迦佛需要蜂蜜时，便布施给他满满一僧钵蜂蜜。卖蜜的弟弟见蜂蜜溢出钵外，滴到地上，虔诚地祝祷道：“愿因行此善业，能成为南岛之主，威震苍穹之上一由旬，大地之下一由旬。”辟支迦佛也说：“祝你如愿以偿！”随后便直奔乾陀摩陀那山而去，为另一辟支迦佛治病。

弟弟布施完蜂蜜在家，见两兄长从乡间回来，便告：“兄长！愿两位心情都能非常愉快。为了两位兄长和我，我布施给辟支迦佛满满一僧钵蜂蜜。”大哥听罢大发雷霆，说道：“乞丐也会穿上袈裟的，受你施舍蜂蜜的很可能就是个乞丐。”二哥也发火儿道：“把你那辟支迦佛扔到大洋彼岸去吧！”后来，当两位兄长听到弟弟讲到关于布施蜂蜜将获得善果的话语后才非常高兴。为辟支迦佛指路的女陶工得悉辟支迦佛许诺满足施舍蜂蜜人的祝祷愿望后，也祈求自己将来能成为布施蜂蜜人的王后。后来，卖蜜的弟弟果然成了阿育王；女陶工也成了阿育王非常漂亮的王后——阿珊蒂梅达；二哥成为锡兰岛上的一位大德大威的天爱帝须王。大哥因咒骂过乞丐这样的词语，所以后来便成为乞丐村的尼乔陀沙弥。因他前世当蜂蜜商人时，是如今阿育王的大哥，共同生活过。因此，现在阿育王见到尼乔陀沙弥时，有着特殊亲近的感情。

国王因与沙弥之间有着这种感情，便派大臣前去请来。大臣领命而去。国王嫌派去的大臣迟迟不回，遂又派别的大臣前去。一连派出若干次，每次二三人。国王虽接二连三地派人前去，然而尼乔陀沙弥却不慌不忙慢慢前来。来到王宫后国王请他在合适的地方落座。沙弥环顾四周，见并无其他比丘，便走近白伞覆阴下的宝座，把钵递给国王。国王见沙弥走近宝座，心想，此沙弥必将成为朕宫殿之主。把钵递给国王后，沙弥自己走上宝座。国王向沙弥献上特制的斋饭。沙弥用过斋饭，国王问道：“你通晓佛陀对弟子们的教诲吗？”沙弥答道：“只知道若干。”国王又说：“把你通晓的佛法向朕弘诵一番吧！”沙弥答应了，便讲述了与国王相适应的《法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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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不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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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王说：“朕听此教诲，知道永生永世不可忘却修习佛法，请将经讲完。”有人说，沙弥将整篇《不忘品》都讲完了，故此有“阿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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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说。有的则说，国王听罢偈颂即说：“朕全懂了，不必讲了。”因此沙弥就没有按本来打算去讲，仅仅讲了两句。也有认为此说不当者。

沙弥诵完佛法，国王说道：“朕将向你尽施八份斋饭之责。”沙弥说：“我将把这八份斋饭布施给乌波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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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问道：“乌波阇耶是何等人？”沙弥答道：“乌波阇耶乃教导人们懂得言行是非曲直的贤哲。”国王接着说：“朕将再为你布施八份斋饭。”“我将再把这八份斋饭布施给师长。”国王又问：“师长是何等人？”“师长乃教导人们习诵佛法、知悉进退的长者。”国王说：“朕将再向你布施八份斋饭。”沙弥又说：“我将再把这八份斋饭布施给僧伽罗汉们。”国王问：“僧伽罗汉又是何等人也？”“大王，僧伽罗汉是接受我的师长、乌波阇耶和我这样的人剃度入寺受具足戒的僧众。”大王听罢无限欣喜，说：“除了已布施的各份斋饭，朕再向你布施八份斋饭。”沙弥告辞而归。天亮时分，国王在王宫斋宴32尊罗汉。同时宣布，明日，除今日进斋的32尊罗汉外，另外32尊罗汉可与沙弥一道前来受斋。依此法，每日斋僧数目成倍增加。最后，王宫每日斋宴6万僧众。从此取消了往日斋宴6万婆罗门外道的传统。国王的斋僧活动，乃对尼乔陀沙弥表示的敬意。

尼乔陀沙弥促使众生民众与大王皈依三宝，遵守五戒，虔奉佛法。一日，阿育王令人带上金脚镯套索将曾经膜拜过拘楼孙等四佛的有整整一住时寿命的伽拉那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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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请了来。请他登上贵人的白伞宝座，然后献上生长在陆地山冈海洋河川的各色鲜花，指派16000名用百宝妆饰的宫娥姬妃侍候，让他以具有无穷智慧、能转动“圣贤真谛”法轮的光辉的佛陀形象在众人眼前显现。所谓请伽拉那伽龙王之说，是伽拉那伽龙王见到“金脚镯”掉下恒河，以为是自己脚上的脚镯，便顺从地随着来到阿育王处。

阿育王威力范围仅及地下一由旬，伽拉那伽龙王的宫殿在地下一由旬之外，为何要服从阿育王的管束呢？因为龙王的宫殿紧挨着阿育王的疆域，不得不听命于他。比如，居住在两国边界之间的居民，往往要听命于两国的国王一样。上述说法出自《精义释注疏》。《缅甸大史》则说：金脚镯被扔进大海。伽拉那伽龙王活了一个大劫，他住在大地下一由旬内，属阿育王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不敢不听从阿育王的召唤。此说与《精义释注疏》、《大史注疏》所述不符。

伽拉那伽龙王化身为佛陀的形象，具有三十二大相和八十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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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堂堂，好像阳光普照之下盛开的白色、蓝色莲花的水面，宛如星辰光芒闪烁的天际，焕发着五彩的异光，洁净的头顶犹如金色的山顶，放射出直径四肘尺的光轮和祥瑞的霞光，具有奇异的神通，闪烁着耀眼的光彩。佛陀的形象光芒四射，使梵天、神、人、龙、鬼等生灵一睹为快。阿育王见之欣喜万分，七日不进餐食，顿起肃敬之心，目不旁视，专心一意，穆然站立，注目崇拜。

据《缅甸大史》载，阿育王所见乃拘楼孙、拘那含、迦叶和乔答摩等四佛形象。典籍上则记载说仅显示了乔答摩佛祖的形象，并没有其他三佛的形象。





[1]
 苏摩那 Sumana，有说为“修斯摩”者。



[2]
 《法句经》 Dhammapada。



[3]
 《不忘品》 Appamādavag。



[4]
 阿婆西Abhāsi，意为：“弘诵”、“讲述”。



[5]
 乌波阇耶，Upajjhāya的音译，也译乌社。意译为“和尚”、“导师”或“先师”。



[6]
 伽拉那伽Kālanagā，传说中当佛出世时才会全醒的好睡的龙。现今以此名喻嗜睡者。



[7]
 佛教谓佛陀生来不同凡俗，具神异容貌，有三十二个显著特征，八十种细微特征，合称“相好”。详可查有关辞书。



（92） 目犍连子帝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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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参加第二次佛经结集之众罗汉长老预见到未来佛教将遇到厄运。他们知道：“在此以后的1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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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氏城将有阿育王灌顶加冕主宰南岛。该阿育王将虔敬佛教，大事布施行善。外道们希望得到种种布施，纷纷削发为僧进入佛门，宣扬各自主张。因而给佛教带来无穷灾难。”大家又思忖：“当出现这些灾难之时吾等能否在世？”当所有罗汉们知道他们都不能面对这种情况时，想：“谁能消除这场灾祸呢？”遍寻人、神各界都没有找到。发现获得禅定的帝须大梵志将在梵界命终，上升到大梵天。于是就决定尽力争取帝须大梵志投生人世。将来大梵志投胎到目犍梨女婆罗门腹中。该人出世后，若以吠陀对其诱导，将进入佛门为僧。为僧后，精修佛陀全部教诲，通晓无碍辩道等，将镇服外道，主断纷争，弘扬佛教。想到此处，众罗汉长老就来到梵界，对帝须大梵志说：

“此后的第118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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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将遇到厄运。吾等遍寻人、神各界都没有找到能够扶助佛教大业的人，在梵界打听，才找到大梵志你。大梵志你是个善人。吾等求你投生人世扶助佛祖的佛教大业。你就答应了吧！”听众罗汉长老如此说，大梵志遂以非常愉悦的心情保证道：“我一定能消除佛教大业的灾祸，扶助弘扬佛教大业。”众罗汉长老在梵界一切安排妥当后返回人间。此时，私伽婆长老和姜陀伐纪长老虽然还是小罗汉，却早已精通三藏，获得无碍辩道。

此二位长老未能参加第二次佛经结集的争论。大罗汉长老们对他们说：“你们两位没有参加我们的争论，因此要对你们处罚。帝须梵志将投胎目犍梨女婆罗门腹中。将来你二人一人度其为僧，一人传授他佛门经典。”众罗汉长老按照各自的寿命，先后圆寂归天。帝须大梵志也在梵界命终，投胎到目犍梨女婆罗门腹中。私伽婆长老自帝须投胎之日起，便每日到女婆罗门家来化斋，历时七年。然而，一无所获，就是一瓢粥、一勺汤也没有得到。过了七年某一天，才得到：“无施物请谅解！”一句话。

那天，婆罗门正从外面办事回来，路上遇到长老，问道：“师父，您是否曾驾临寒舍？”答道：“婆罗门，我是去过贵府。”又问：“您得到布施了吗？”答：“得到了。”婆罗门到家后问家人：“向长老布施了什么东西吗？”“什么也没有。”第二天清晨，婆罗门待在门口，心想我要责备长老说谎。过了不久，长老来到门前。婆罗门问长老：“昨天，长老明明没从寒舍得到任何施物，却说得到了。罗汉怎么能说谎呢？”“婆罗门，我在贵府化斋七年，连无施物请谅解的话也没有得到。昨天，终于得到了无施物请谅解这样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得到了。所以我这样说。”婆罗门想：这位长老连某种意义上讲得到了都会加以赞扬，如果得到某种食物就更会赞扬了。不禁肃然起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从已做好的饭中取了一勺加上一些菜布施给长老。并说：“愿一切罗汉都能得到这斋饭。”婆罗门从这天清晨看到长老如此庄重安详，非常敬重，请长老今后每日来家用斋。长老答应了。每日来婆罗门家用斋，并讲一些佛法。从梵界投生来的少年无忧无虑，逐日成长，满16岁时，已通晓三吠陀。

从梵界投生来的纯洁青年，他的床榻从不许任何人坐卧，每次到老师家去，也要用白布带把自己的坐榻拉了去。长老思忖：“现在青年已到削发为僧之时，我虽与他家往来已有相当时日，却从未与他交谈过，今日我要找个机会和他谈谈。”于是便祝祷到达婆罗门家里，除了青年的床榻外，没有任何坐的地方。婆罗门家人见到长老来，见家中没有其他坐处就请长老在青年床榻上坐。

长老坐下后，这时青年从老师家返回，见长老坐在自己床榻之上十分生气。责问：“是谁让长老坐了我的地方？”长老用过斋饭，青年的怒气稍息，长老问：“年轻人，你懂得吠陀吗？”青年答：“长老，若我不懂吠陀，还能有谁懂得吠陀？”青年接着又反问道：“长老呢，你懂吗？”私伽婆长老说：“年轻人，问吧！一问你就知道了。”青年就提出一些自己和老师都不懂的疑难问题问长老。长老早已精通三吠陀，现在又已通过四无碍辩道论，因此，对青年所提问题并不感到困难，每当问题一提出，就轻而易举地作了解答。然后，长老说：“年轻人，你已问我不少问题了，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好吗？”“长老问吧！我回答。”长老根据充满变化无常的阿罗汉变化的心境提出了问题。青年对上句含有下句，而下句又含有上句反复思索不得要领。遂问道：“长老，这出自哪部吠陀？”“是佛的吠陀。”又问：“是否能够传授给我？”“只能传授给像我这样的僧人。”那青年就去求父母：“那位长老通晓佛的吠陀，但不传给不是僧人的人。我要到长老那里出家学习吠陀。”青年的父母就答应道：“孩子你就出家去学吠陀吧！学会再回来。”长老为青年剃度，首先向他传授32禅业。沙弥修习完32禅业后不久便获得预流果。长老思忖：沙弥已获预流果，不宜还俗，但是如果仍然向其传授禅业，他必然不会用功学习佛门经典。是该送沙弥去姜陀伐纪长老处的时候了。就让沙弥去长老处学习佛的教导，并教给他一切敬师的规矩。沙弥拜别恩师来到姜陀伐纪长老处。到后先尽了七日弟子之道。姜陀伐纪长老也对他进行考察了解。到第八天才开始向他传授佛的教导。婆罗门之子帝须虽然还是位沙弥，却修习了除律藏之外的所有佛的教导和经释。受戒为僧尚不满一僧腊，就通晓了三藏。乌波阇耶师父们使目犍连子帝须心中装满了佛的教导。师父们享足人寿，圆寂归天。目犍连子帝须又增进了禅业，成为罗汉，向众僧伽传授经、论、律三藏。

因为下面要叙述阿育王如何消除佛教灾祸的经过，所以在此先介绍一下目犍连子帝须。





[1]
 目犍连子帝须 Moggaliputtatissa，也译“帝须”，阿育王的国师，婆罗门种姓，自幼攻读吠陀，精通三藏。受阿育王之命召集主持佛教第三次结集，结集后派弟子到印度周边传教。



[2]
 原文误印为218年，按218数字与前后年代对照折算，明显有误。经查1957年版《琉璃宫史》中为118年，更正之。



[3]
 原文误印为218年，按218数字与前后年代对照折算，明显有误。经查1957年版《琉璃宫史》中为118年，更正之。



（93） 帝须王储解除疑惑削发为僧



阿育王灌顶四年之际，一日，其弟帝须王储林中游猎，遇见欢乐的鹿群。王储心想，吃食杂草树叶的鹿群尚且如此欢乐，享受宫廷美味佳肴和华丽床榻的罗汉僧伽们还能够不愉快吗？王储狩猎归来便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王兄。国王心想，王储实在是胡思乱想，得以事实开导他才行。于是，国王佯装因某事大发圣怒，命王储执政七日，七日后赐死。王储想七日之后王兄就要杀我，所以不洗不漱，不食不饮，忧心忡忡，无精打采，身体消瘦。此时，国王问王储：“为什么你身体如此消瘦？”王储答道：“因为我怕死，所以如此模样。”国王道：“咳！知道七日后的死祸，你就如此忧心忡忡。那么，罗汉僧伽们日日夜夜都在考虑死之道，如何能够快活？”但是，从此以后王储更加虔敬佛法了。

一日，王储又到鹿林中游逛，遇见由臾那国 
 

注



 来的、在华氏城出家为僧的摩诃昙无德长老。长老骑在大象背上，手里摇着桫椤叶。王储见了十分高兴。心想我何时才能像长老这样入佛门为僧？摩诃昙无德长老洞悉了王储的这种良好愿望。摩诃昙无德长老便当着王储的面飞上天去，站在阿输迦罗摩 
 

注



 附近的四角湖水面上，将腰带横在天空当横竿，把袈裟挂在上面后，悠然自得地在湖中沐浴。王储见摩诃昙无德长老如此神通，非常钦佩，心想今日我就皈依佛门削发为僧。回宫后就把自己要削发为僧的想法禀告国王。国王对他非常疼爱，再三规劝无效，就令侍从们将前往阿输迦罗摩的路修饰一新，为王储举行隆重仪式，派盛装的武士们相随送入寺庙。王储带1000随从来到幽静的寺庙拜摩诃昙无德长老为师，削发为僧。听到王储与1000随从出家为僧的消息后，随之为僧的人不计其数。阿育王之女僧伽密达公主与埃纪婆罗哈摩王子成婚，生有一苏摩那王子。此时，埃纪婆罗哈摩王子得知王储欲削发为僧的消息，也向国王请求：“我也想出家。”国王应允：“按孩子你的想法，出家去吧！”所以，埃纪婆罗哈摩王子与王储同日为僧。





[1]
 臾那 Yonak，亦译作“帝那伽”或“臾那世界”。



[2]
 阿输迦罗摩 Asokārāma。



（94）阿育王建阿输迦罗摩大寺及八万四千塔寺



一日，阿育王来到兴建阿输迦罗摩大寺之地进行大施舍，僧伽罗汉有60000之众，国王站在众僧之间，向他们供献四物 
 

注



 ，然后问道：“众师父，佛陀在世时诵讲的佛法共有多少？”众僧伽答道：“有九分教 
 

注



 ，八万四千法藏 
 

注



 。”阿育王虔敬佛法，拟为每一部经兴建一座塔寺敬奉，于是便在当日献出九亿六千万财物，令大臣们在每一城镇中兴建一座塔寺。84000座城镇，兴建84000座塔寺。国王在阿输迦罗摩一地筹划兴建阿输迦罗摩大寺事宜。阿育王向众僧伽探询：“众位师父，本王拟建84000座塔寺，何处可得佛陀舍利圣骨？”众僧伽答道：“尊敬的大王，僧等曾听说舍利圣骨珍藏于世，但并不知确切藏于何处。”





[1]
 四物指：斋食、僧衣、精舍、药物。



[2]
 九分教，又作九部经。即佛陀说法依其内容与表现形式可分九类。按南传佛教说法即：契经（修多罗）、重诵（袛夜）、授记（和伽罗那）、讽诵（伽陀）、自说（优陀那）、本事（伊帝目多伽）、本生（阇陀伽）、方广（毗佛略）、未曾有（阿浮陀达磨）。北传佛教还有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之说。



[3]
 法藏（法蕴） Dhammakhandhā谓佛陀教法蕴含之多义，即律藏含21000，经藏含21000，论藏含42000，共84000。



（95） 阿阇世王珍藏舍利圣骨



现在讲阿阇世王珍藏舍利圣骨之事。各国国王将香姓婆罗门分发的舍利带回各自的都城，建造同样的佛塔。摩诃迦叶长老预见到佛陀舍利将有被外道破坏的危险，便对阿阇世王说：“尊敬的大王，应建造一珍藏佛陀舍利的地方。”国王应诺道：“长老，朕将造一珍藏佛陀舍利的地方。但是，怎么去迎请各国国王带走的佛陀舍利呢？”“尊敬的大王，舍利由贫僧去迎请。”阿阇世王说：“您就去迎请吧！朕将造好珍藏舍利之处”摩诃迦叶长老思忖，罗摩村的佛陀舍利有龙众保护没有危险，以后将藏于锡兰岛大寺塔内，该罗摩村的舍利不需迎请。其他七国国王供奉的舍利都要迎请。迎请后摩诃迦叶长老立于华氏城东南角立誓道：“愿此地的石板消失，土层易于挖开，地下不要出水。”阿阇世王命人在该处挖土，用挖出的土制成砖，建一座能容纳80位佛门弟子的塔寺。人们前来询问：“大王，您要在这里建什么？”回答说：“要建一座佛门弟子的塔寺。”但没有让任何人知道这里将珍藏舍利。挖到80肘尺深后，底铺铁板，上建一能容纳几座佛塔大小的红铜制地宫。舍利圣骨被分别置于八个双层金檀香木函中，再将木函放进金檀香木龛，其外依次是红檀香函、红檀香龛、象牙函、象牙龛、百宝函、百宝龛、黄金函、黄金龛、白银函、白银龛、宝石函、宝石龛、红宝石函、红宝石龛、红斑宝石函、红斑宝石龛、琉璃函，最后安放进八座琉璃塔中。上述琉璃塔与锡兰岛上浮屠宝塔大小相似。琉璃塔上建一座百宝寺；百宝寺上建一座黄金寺；黄金寺上建一座白银寺；白银寺上建一座红铜寺。红铜寺内到处撒满百宝沙粒，长着成千上百种的陆地和水中生长的花朵，用纯金制成五百五十本生中的人物、80尊大长老、净饭王、摩诃摩耶夫人和与释迦牟尼同世的七种人和物 
 

注



 。周围放着500盆金莲花、500盆银莲花，插着500面金幡、500面银幡，点着500盏金油灯、500盏银油灯。灯中用白布作灯芯，添满芬芳的香油。

是时，摩诃迦叶长老立誓道：“愿花朵不凋，芳香不散，灯火不熄！”在金贝叶上写着“来日，毗耶陀萨 
 

注



 王子将即位，称为阿育王。阿育王将使这舍利圣骨分散各地。”阿阇世王用自己身上的饰物奉献给舍利，然后从里面开始关闭层层大门，最后将红铜寺的大门关闭，上锁。放上一巨大红宝石块。写上：“后世贫困的国王将用此红宝石供奉舍利圣骨”字样。天帝释派毗首羯磨 
 

注



 仙人来保护阿阇世王珍藏的舍利圣骨。毗首羯磨仙人在珍藏舍利圣骨之地制作了若干手持短剑的木头人，装上如疾风般快速转动的机关，用一大铁钉控制的许多形象可怖相互争斗的野兽机关后，返回天国。阿阇世王又在四周垒起石头，盖上石板，填平砂土，再在上面造一石塔。由于这样妥善安全的安排，人们就不知道珍藏舍利圣骨之处了。





[1]
 七种人和物是指：阿难陀、菩提树、迦奴陀夷大臣、耶输陀罗、啬拏大臣、四个金罐、一匹白马。



[2]
 毗耶陀萨 Pīyadāsa。



[3]
 毗首羯磨 Visakruṁ。



（96） 阿育王挖取迎请舍利圣骨



阿育王在王舍城挖开佛塔，但未能找到舍利圣骨，便按原样将佛塔处修复。又带着男罗汉、女罗汉、男持戒者、女持戒者等四众 
 

注



 来到吠舍里城，但仍未找到。随后又到迦毗罗卫城，还是没有。于是又来到罗摩村，因有龙众守卫，未能挖开佛塔，落在塔上的锄头皆断成数段。这样，在罗摩村未得到舍利圣骨，接着到阿拉迦波城、毗塌堤波城、巴伐城、拘尸那罗城，挖开所有佛塔，都未能得到舍利圣骨。将各地佛塔按原样修复后返回王舍城。召集四众问道：“有人听到过舍利圣骨藏在什么地方吗？”四众中一位120岁高龄的大长老说：我不清楚舍利圣骨藏在何处，但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的祖父——一位长老叫我提着花篮到一丛林深处向一座石塔献花叩拜，说：“这个地方是应该记住的一个地方！”我仅知道这些。阿育王说：此地定是珍藏舍利圣骨之地。命人砍伐丛林，清除石塔、泥土，见到了三合土。挖开三合土、石板进入寺的院内，看到手持七宝短剑转动着的木头人。

阿育王遂将神婆们请来，叫他们祭拜祈祷，但毫无结果。于是，便亲自膜拜祝祷道：“弟子决定兴建84000塔寺，珍藏供奉佛陀舍利圣骨，望神仙们切莫危害我等。”天帝释见此情景，便叫来毗首羯磨仙人对他说：“毗首羯磨仙人，阿育王为迎请佛陀舍利圣骨，已进入寺内，朕命你去排除木头人障碍。”毗首羯磨仙人立即化成一位头盘五个发髻的少年，背着弓箭来到国王面前说：“尊敬的大王，让我把木头人除掉吧！”国王说：“亲爱的孩子，把它除掉吧！”毗首羯磨仙人取出弓箭对准机关接合处射去，木头人等立即全部垮了下来。

阿育王开锁打开大门。看到该处的巨大红宝石块。上面有：“后世贫困的国王将用此红宝石供奉舍利圣骨”字样。心情不快，说我这样的国王难道能称作贫困的国王吗？打开内门进入寺内。塔寺内118年 
 

注



 前点燃的油灯，仍然灯火通明。莲花等也像刚刚献上的一样，地上的花朵也像刚撒上的一般，香料也似才磨研出的那样芬芳。阿育王拿起金贝叶读道：“来日，毗耶陀萨王子将即位，称为阿育王。阿育王将使这舍利圣骨分散各地。”读毕拍手惊叹道：“你们看，摩诃迦叶长老竟能知道朕呢！”阿育王将塔寺内的舍利圣骨留下一些以供参拜，其余全部取走。然后关闭塔寺大门，将一切恢复原样，并在上面建造石塔。阿育王在84000座寺中造84000座佛塔，来珍藏佛陀舍利圣骨。众僧伽协助神通广大的因陀拘陀长老建成84000座寺庙和佛塔。





[1]
 四众，佛教名词，也称之为僧伽四众。有说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者，也有说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者。



[2]
 与本书92页同，此处原文也误印为218年前，现更正之。



（97） 八万四千寺塔之建成



因陀拘陀长老利用自己的广大神通，顺利地完成了一切兴建工作，整整用了三年时间。84000座城镇完成寺庙建造工程的奏本是在同一天到达王都的。大臣们奏告国王：“大王，84000座塔寺都建好了。”根据《精义释注疏》记载，84000座寺庙始建于月食之日，完成于三年后月食之日，所以奏本也在同一天到达王都。

《缅甸大史》载，全部寺庙与佛塔均在六个月内完成。此说与《波罗市伽经释》不符。

关于阿阇世王珍藏佛陀舍利圣骨与阿育王迎取舍利事，《缅甸大史》记载：阿阇世王将佛陀舍利珍藏在红宝石函内，再放入黄金函、白银函内，再将其藏入黄金制成的乾蒂迦神马的肚子里，神马放在十五层彩楼中，彩楼建在深挖的地下，周围建造七道高墙。摩诃迦叶长老点燃四支金油灯盏供奉。每两道高墙之间都安装了一些罗马人制造的机器人，手持短剑不停地转动守护着佛陀舍利。阿育王迎取舍利时，用1000元钱请罗马人的子孙来拆除这些机器人 。以上是根据《世名经》转述的。《缅甸大史》所依据的《世名经》 
 

注



 并非结集之经典。因此我们不采取此说，而另写新史，以使学者们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此书所述内容出自《大品经释》、《波罗市迦经释》、《精义释注疏》、《大史》、《大史注疏》等。





[1]
 《世名经》 Lokapañatti。



（98） 阿育王庆贺塔寺建成 命子女为僧本人继承佛教大业



塔寺建成后，阿育王命人鸣锣通告全国：“七日后举行向寺庙供奉的仪式，所有民众皆要持行八戒，礼拜敬佛。”七日后，在数十万全副武装的四军将士簇拥下，华氏城比神国中天帝释所在的忉利天还要气派壮观。人们按顺时针方向环绕着张灯结彩的华氏城而行，然后来到阿输迦罗摩大寺。阿育王处在僧伽罗汉们的中间。此时，前来的比丘有8亿之众，比丘尼有960万。在全部僧尼中有罗汉10万人。众罗汉思忖：倘若大王见到自己所做的全部善业，定将更加虔敬佛法。于是，众罗汉施展显世神通。此神通即：将凡世变成虚空之妙法。

此时，阿育王正站立在阿输迦罗摩大寺上，向四方远眺，看到大洋中的整个南赡部洲。也看到了正在举行供奉仪式有着壮观佛塔的84000座寺庙。阿育王看到如此壮丽吉祥的场面心中无限欣喜。心想，除我之外谁能有我如此愉悦的心情？国王问众罗汉：“师父们，人、神、梵天众生信奉的具有十力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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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阿轸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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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祖的大业里，有谁做过如此盛大的施舍？有谁的施舍能有此高尚？”众罗汉认为，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神通广大，便请他解答国王的问话。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说：“尊敬的大王，佛陀在世时，布施四物的施主，从未有人像大王这样，您的布施是高尚的。”

国王听罢长老的话，非常高兴，心想，没有像我如此慷慨的施主，我的施舍很高尚。我施舍之物赞助了佛教大业。我这样能够成为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吗？想到此问长老：“师父，弟子能够成为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吗？”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听到国王的问话，想到摩哂陀王子将成为罗汉，摩哂陀王子出家，佛法将极大地得到弘扬。于是说：“尊敬的大王，仅凭布施物品成不了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只能称为斋物施主。即使布施之物从地面堆积至梵界，也称不上佛教大业的继承者。”王又问：“师父，施舍斋物成不了继承者的话，做什么样的善举才能继承佛教大业呢？”长老说：“尊敬的大王，让自己的骨肉子女削发为僧者才能称之为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听到这样说国王想：我搞这样的大施舍还是成不了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心中很想成为继承者。左顾右盼，正好看到身边的摩哂陀王子。

本来御弟帝须王储出家为僧，拟立摩哂陀王子为王储。虽然如此，但出家为僧比当王储更高贵。想到此处，王便问摩哂陀王子：“朕的爱子，你愿意出家为僧吗？”摩哂陀王子自从帝须王储出家之日起就向往着去当僧伽，所以听到父王此言非常高兴，答道：“父王，孩儿愿意，请父王送孩儿出家，以便父王您能继承佛教大业。”此时，僧伽密达公主也在身旁。大王看到公主问道：“朕的爱女，你也愿意出家为尼吗？”僧伽密达公主说：“孩儿愿意。”国王听到王子和公主的话，心中无限欢喜，便对长老说道：“师父，弟子把儿子、女儿都送去当僧尼。让我做佛教大业的继承者吧！”罗汉僧伽们答应了国王的请求。目犍连子帝须大长老亲自当禅师，摩诃提婆长老为摩哂陀王子剃度为沙弥，因为王子已满20岁，由末阐提长老当业师，让王子受具足戒。摩哂陀王子在戒坛外修四无碍辩道，成为罗汉。僧伽密达公主的师父们有：领其三皈依的阿郁巴梨长老尼、禅师达摩巴梨长老尼。公主时年18岁。师父在戒坛外传授其持守包括戒杀生等的六法戒 
 

注



 。（即：持守式叉摩那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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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使沙弥尼已60岁，也需持守不杀等戒条两年整。据《律藏》载，两年间不堪忍此戒法之沙弥尼不得受具足戒，故称之为持守式叉摩那戒。

《缅甸大史》说：因僧伽密达公主年仅18岁，所以未受具足戒，剃度为沙弥尼。此说与《律藏》记载不符。

摩哂陀王子及其妹僧伽密达公主出家之时，父王灌顶6年，时为佛历224年（公元前320年）。摩哂陀长老从受具足戒之日起，便在师父处修习经、律、论三藏佛法，时仅三年，便学完所有上座部经典，包括两次佛经结集的三藏经及经释。摩哂陀是师父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的1000名门徒中最长的一位。此时，阿育王已灌顶九年。





[1]
 十力，佛教用语。即：佛具有的十种智力。知觉处非处智力、知三世业报智力、知诸禅解脱三昧智力、知众生上下根智力、知种种解智力、知种种界智力、知一切至处道智力、知天眼无碍智力、知宿命无漏智力、知永断习气智力。



[2]
 阿轸帝也 Acinteyya，意为：不可思议的。



[3]
 六法戒，又称之为式叉摩那戒，初为比丘尼者受此戒。即：不淫、不盗、不杀、不虚诳语、不饮酒、不非时食。



[4]
 式叉摩那戒 Sikkhamāna。



（99） 贡达子帝须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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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苏密达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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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灌顶8年之际，贡达子帝须长老胃痛，其弟苏密达长老化缘求赐奶油为兄医病，但一无所获。结果贡达子帝须长老大痛，在空中盘膝而坐，圆寂归天。

贡达子帝须长老兄弟二人情况如下：昔日，华氏城有一猎户，在山林里与紧那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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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居生下二子，大哥名帝须，小弟名苏密达。阿育王收养了兄弟二人。长大成人后，出家拜摩诃伐鲁那长老为师，当了和尚。后来兄弟二人均具备六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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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罗汉。

另有学者传说，有一位伽他伐哈那王族世系的公主名叫贡达，乘坐机器妙翅鸟在天空玩耍，一猎户娶其为妻，生下二子，大哥以母亲之名命名，叫贡达子。

当时大哥贡达子帝须长老受胃痛折磨，小弟问道：“此病如何治得？”大哥说：“有口奶油便可。但小弟切莫到王宫去求药，也莫过午后去化缘，就在化斋时去讨吧！”小弟遵照大哥之嘱去做，但未能讨到一点儿奶油。大哥胃痛加剧，即使有百缸奶油也治不好了。大哥胃痛不止终于死去。

《大史》载：大哥之死乃因被蝎子所蛰，得不到一点儿奶油止痛所致。





[1]
 贡达子帝须长老 Kontaputta Mathera。



[2]
 苏密达长老 Sumitta Mathere。



[3]
 紧那罗女Kinnarā，人面鸟身的一种神鸟。



[4]
 佛教名词，又称六通，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盏通。



（100）阿育王每日施舍五十万钱财并建四池储放奶油等



阿育王得悉贡达子帝须长老圆寂的消息后，连忙前往拜祭长老的舍利。心中思忖：“在我这样君王的国中，长老竟因得不到一口奶油而圆寂。”于是决定在四面城门处，各造一池；四池分别放满奶油、蜂蜜、糖浆和糖膏。国王布施此四物供民众药用。是时，阿育王每日可从华氏城的四个城门得到40万钱财，从断案中收得10万钱财，共50万钱财。这尚且不包括全国的赋税。国王每日布施50万钱财，其中10万献给尼乔陀长老；10万作为向佛陀敬献鲜花的费用；10万献给三藏经，即作为管理三藏经之学僧们购置四物费用；10万献给普通僧众；10万为购买四门的四池所储药用物品的费用。阿育王用如此巨大的钱财供奉佛教。

国王为何单独献给尼乔陀长老10万钱财呢？因为尼乔陀长老一日需换三次袈裟，因此每日清晨需将袈裟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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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五百箩香料五百箩鲜花用大象驮送给尼乔陀长老。每天白日、夜晚再各送一次。尼乔陀长老再将袈裟包好分给从别处来挂单的僧伽们。当时南赡部洲的僧伽罗汉大多穿的是尼乔陀长老分送的袈裟。所以，国王每日布施给尼乔陀长老10万钱财。





[1]
 三衣即：内衣、上着衣、复衣。



（101）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排除佛教大业祸患弘扬佛法



是时，外道得到的供奉日益减少，甚至不能温饱。十分渴望得到敬奉和布施，纷纷为僧，将自己的外道主张说成：“这就是经、律、论三藏。”剃度不成，就把头发刮光，穿上袈裟，混入持戒的行列。然而僧伽们非常忌讳与外道们一起持戒。当年，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思忖：现今争论已开始，且会日趋扩大。自己处在僧众之中，定难平息这些纷争。于是便将僧团交给摩哂陀长老，自己上阿霍冈葛山去了。虽然在佛教僧伽罗汉们的正确对待钱物、全面持守戒规的抵制之下，众外道仍不能遵循符合经、律、论之戒规，给佛教造成许多灾祸和麻烦。外道们有的祭火；有的四面堆火，自己在中间晒太阳；有的从日出到日落，终日目视日光；有的则极力破坏经、律、论三藏。僧伽们不愿与外道一同持戒，因此，阿输迦罗摩寺整整七年香烛断绝无人持戒。

阿育王得知此事，便派一大臣前往寺庙调解纷争，令僧伽们持守斋戒。大臣不敢再问国王如何调解，就去请教另一位大臣：“大王派我去调解佛教纷争，叫僧伽们持守斋戒。如何去平息纷争呢？”该大臣说：“试举一例，若欲使边野山村安宁，就要杀掉所有盗贼。我理解大王的意思可能是想把不持守斋戒的僧伽们杀掉。”被派的大臣认为言之有理，就来到寺庙召集僧伽们开会，说道：“大王派我来让你们持守斋戒。从现在起你们就持守斋戒吧！”罗汉僧伽们说：“我们不与外道们一起持戒。”大臣听到此言，依次将大小僧侣逐个砍掉头颅。帝须长老看到大臣砍杀众僧，心中思忖，大王不可能派人来杀众僧，一定是大臣的错误。于是显神通使自己站在了离大臣最近的地方。大臣见到帝须长老，知道是大王之弟，不敢杀他。便回来向大王奏道：“为了叫僧众们持戒，臣已将不肯持守斋戒的僧伽依次杀掉，已经轮到御弟帝须长老了。该如何办理？”大王听了大臣之言思绪不平非常惊愕，训斥道：“岂有此理！朕并非派你去杀害僧伽啊？为什么下此毒手？”焦急地驾临寺庙向众长老问道：

“众长老！弟子并未派大臣来杀。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该是谁的罪责？”有的长老说：“是因为大王的话，大臣才杀的，所以大王应负此罪责。”有的长老说：“这是大王与大臣的共同罪责。”还有的长老说：“请问大王是否有意派大臣来寺庙杀僧伽？倘若无此意，只是善意地想让僧伽们持守斋戒，那么大王便无罪责，仅为大臣之罪。”国王听过这些话，心中疑惑，便问：“众长老，谁能帮助弟子解除疑惑，弘扬佛法呢？”长老们异口同声说：“尊敬的大王，只有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能解除您的疑惑，弘扬佛法。”

国王便于当日，派出四位讲经师各有1000名僧伽护送，四位大臣各有1000名侍从护送，前去迎请长老。讲经师和大臣们到了那里说：“国王叫你去。”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不予理睬。国王依前法，又派出八名讲经师、八名大臣各有1000位僧伽或侍从护送，前往迎请。派去的人也和上次一样去说，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仍不起身。国王去请长老，不应该说：来吧！应该说：因为长老您能扶助佛教大业，所以来请。结果派人去了两次，长老也没来。各地对此都很赞赏。赞赏的人们也认为：办理此事用语不妥，才致使长老发火不来的。

国王问：“长老们，弟子已派出两批人去叫，怎么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还不来呢？”“就是因为大王说来吧，长老才不来的。如果您说：今日佛教大业沉沦，为了复兴佛教，请长老帮助弟子吧！长老肯定会来的。”随后，国王遵照众长老的话派出16名讲经师和16位大臣各有1000名僧伽或侍从护送，前往迎请长老。国王又问：“众长老，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是否年事已高？”众长老答：“年事已高。”国王问：“能乘船、坐轿吗？”都说：“大王，不能。”问：“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什么地方挂单？”“在恒河上游。”于是，国王对所派迎请者们说：“尔等可请长老乘筏，在两岸派人严加保护。”讲经师、大臣们去了。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说：“当初吾出家为僧，目的就是为了扶助佛教。现在时候到了。”遂拿起皮坐垫站起身来。国王在长老到来前夕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巨大的白象来到身旁。白象从头顶开始抚摩王的全身，搀扶王的右臂。天亮国王请智者圆梦。

智者奏道：“佛经载，不做恶事，就称之为那伽；僧伽罗汉被公认为那伽。此梦预示着将有一位僧伽罗汉来搀扶大王的右臂。”正在此时，听人来报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到。国王忙到江边迎接。在没膝的江水中看到长老从筏上下来，伸出手去接长老。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便抓住国王的右臂。国王从水中倒影看到：手持短剑的禁卫卫士见长老去抓国王右臂，抽剑出鞘，要去砍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的头。忙训斥道：“尔等不得无礼！前次伤害众僧伽就使朕非常痛心。今日更不得伤害长老了。”

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抓住国王的臂，并非想摆架子。而是因为国王请他来是有事相求，自己把国王视为自己的弟子，才抓着国王手臂的。

国王将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迎请至御花园，安排了许多侍卫保护他。国王亲自为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洗脚擦油之后侍奉左右。为了试探长老是否能消除自己的疑惑扶助佛教大业说道：“师父，弟子希望看到您的某种法力神通。”“国王你想看哪一种法力神通呢？”“弟子想看地动山摇。”“想看全动还是部分动？”“两种地动山摇哪种难？”“大王，一杯水，是使杯中水全部晃动难，还是让杯子里的一半水晃动难？”“当然一半水晃动难。”“大王，同样道理，让部分大地晃动难。”“师父，弟子想看更难的那种，即部分地动山摇。”“大王，若想看，请在方圆一由旬的地段里，让车的一只轮子放在东界线内，让马的两条腿踩在南界线里，让一位男子一只脚站在西界线里，再把一杯水放在北界线上。”国王照长老所说布置好。

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进入第四禅定，获得法力，使方圆一由旬内之大地晃动。此时，只见处于东界线内的车轮在颤动，而处于线外的车轮不动；处于南界内马的两条腿和半边身子以及处于西界内男子一只脚和半边身子在颤动，而处于线外的马腿和半边身子以及男子的脚和半边身子都不动；处于北界线上水杯中的水，界线以内部分在动，而界线以外部分却不动。因佛陀不允许变化龙相、妙翅鸟相等变化形象的神通，只允许禅定神通，所以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便显此神通给国王看。

国王看过这样的神通，知道长老有能力扶助佛教大业弘扬佛法。又向长老请教自己的疑惑。“师父，弟子曾派遣一大臣前往寺庙调解纷争，命僧伽们持守斋戒。然而该大臣到了寺庙之后，竟将众僧伽杀害，这是谁之罪？”“大王，你命大臣去寺庙有杀僧伽之意否？”“师父，弟子并无杀害僧伽之意。”“若无此意，罪孽不归大王。”

长老用巴利经文中：“僧伽们，吾讲心意。心有意则身、口、意三者皆可造成恶业。”一语，使国王了解无意则不成恶业的道理。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一道理，又讲了《鹧鸪王本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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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尊敬的大王，昔日，一个偏远山村有一猎鸟人。该猎鸟人在笼子里养了一只鹧鸪，教它啼鸣。猎鸟人把鹧鸪带进林子，利用它的叫声把所有引来的鹧鸪都捉住了。鹧鸪想，因为我，许多亲朋戚友遭了殃，他们的死是我的罪过，就不再出声。猎鸟人见鹧鸪不叫，就拿竹片打它的头。打疼了不得不又叫起来。就这样猎鸟人利用这只鹧鸪，捕捉鹧鸪为生。鹧鸪想，我无意让猎鸟人捕杀众多鹧鸪。而因为我猎鸟人所做的恶业却落到我的头上了。我若不啼叫，鹧鸪们是不可能飞来的。我叫引它们飞了过来，猎鸟人才把所有飞来的鹧鸪都捕杀了。这是不是我的罪过？自从有这个想法之日起，鹧鸪便想找一位智者为自己解除疑惑。一天，猎鸟人又捉了许多鹧鸪，把笼子都装满了。猎鸟人来到出家修习六神通和禅定的佛陀前世仙人寺庙中喝水。把笼子放在仙人身旁，喝过水就躺在沙地上睡着了。鹧鸪见猎鸟人睡去，想向仙人请教自己的疑惑，便对仙人问道：仙人，我不叫，鹧鸪们是不可能飞来的。因为我的啼叫引来了无数亲朋鹧鸪。猎鸟人把所有来的鹧鸪都捕杀了，利用我犯下杀生戒。因此所作恶业是否也有我的罪孽。弟子对此充满疑惑。仙人说：如果你没有做坏事的心意，虽然猎鸟人利用你做了坏事，这恶业也落不到你的头上。你不想作恶，有着纯洁的心灵，没有杀生之念。因此罪恶不会玷污你的心的。”

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御花园里住了七日，每日向国王诵讲佛法。第七日国王来到阿输迦罗摩大寺，召集众僧伽。国王将自己和目犍连子帝须长老用帘子与众僧伽隔开。将同一观点的僧伽集合成一组，然后按组考问佛陀的主张。当问到外道僧人时，有人说：“佛陀主张永恒。”有人说：“佛陀认为部分生灵之‘行’永恒。”有人说：“佛陀主张有终亦无终。”有人说：“佛陀的主张像阿摩罗鱼一样从不固定。”有人说：“佛陀主张事物无因论。”有人说：“佛陀主张有觉论。”有人说：“佛陀主张无觉论。”有人说：“佛陀主张既不是有觉，也不是无觉论。”有人说：“佛陀认为死了就了断了。”还有人说：“佛陀认为眼前的肉身可涅槃。”

国王已经修习了佛法教义，因而知道这些人不是僧伽而是外道。于是命他们还俗。还俗者竟有六万之众。继之，国王又将另一部分僧人召来，问道：“佛祖有何主张？”众人答：“尊敬的大王，佛祖主张凡事要有分析。”国王问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佛祖有此主张吗？”目犍连子帝须长老说：“佛祖有此主张。”阿育王道：“长老，佛法已纯洁，叫罗汉僧伽们守戒吧！”留下护卫人员起驾回城。僧伽们聚会集体诵法持戒。参加集会的有60万。会上，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排除其他观点，讲诵《论事》经。后来，在阿育王灌顶前4年，灌顶后16年共享君王福禄20年之际，即佛历234年（公元前310年）摩诃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在60万僧伽之中，选出1000名精通三藏转识得智的罗汉，举行第三次佛经结集。结集完成之时大地强烈震动数次。第三次佛经结集开始于佛历234年10月月盈日，结束于佛历235年7月月盈日，历时9个月。

《缅甸大史》载，第三次佛经结集是在佛历236年（公元前308年）。与《大史》载阿育王灌顶后第17年举行第三次佛经结集之后，王灌顶第18年时，摩哂陀长老前往锡兰岛；《波罗市迦经释》载第三次佛经结集后8个月，即佛历236年3月月盈日摩哂陀长老前往锡兰岛不相符。





[1]
 《鹧鸪王本生》Tittira Jātaka，本生经第319号故事。



（102） 优波毱多长老



阿育王将从王舍城迎请来之佛陀舍利分成等份，分至南赡部洲的84000个地区，建造84000座宝塔。其中一份带到华氏城大河旁约一拘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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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的地方，将该地平整成手掌心状，用种种奇特的装饰建成一大塔。竣工后拟为大塔等84000座宝塔举行七年七月七日的供奉法会。为防止此善举受到破坏，国王请众僧派出一名法力高强的长老。众僧聚会商议，但无人敢于承担此教训魔罗的任务。第三天，众僧正在集会之时龙国的一位龙王前来向众僧膜拜，南铁围山的妙翅鸟从天而降欲擒拿龙王。众僧皆无力阻止，在众僧再三请求下一位七岁的沙弥进入第四禅定，显示神通。在妙翅鸟距龙王身躯约一人一臂近时失去冲力，像一块厚大的石板坠落逃走了。

众僧说：“沙弥，你一直不说话也不承担任务应该受罚。阿育王为宝塔举行供奉法会时应由你来制服会造成麻烦的魔罗。”沙弥说：“我可以推荐一位比我更具神通的罗汉优波毱多长老。他在大海之中拨开海水，变化出一座百宝彩楼。长老在彩楼中宝座上已坐禅入定多日未进斋饭了。制服魔罗没有比他再合适的人选了。佛陀在世时在王舍城化斋，七岁的富绅之子毗耶陀须以虔敬的心情双手捧起细土作为斋饭向佛陀布施。佛陀用钵接受了他的布施。授记说：‘阿难陀，这个孩子因布施细土的善果，将在神国享尽福禄，佛历218年（公元前326年）他将以阿输迦达摩罗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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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号在华氏城作为有威力的转轮王登基。将大行善事广积功德，借助优波毱多帝须那伽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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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神通，举行七年七月七日的供奉法会，并以棉花缠身火祭佛陀舍利，因此功德得预流果升居神国。’”众僧闻言十分欣喜，遂派两罗汉去请优波毱多长老。

优波毱多长老到来之后，众僧伽道：“你月盈月晦持斋守戒未来参加僧伽集会。只看重自己的安逸幸福，不关心僧伽的事业，不敬重僧伽，应该受到惩罚。你就来管教魔罗吧！”优波毱多长老认罚，说：“贫僧尚未进斋。”有一僧过去是华氏城一富绅之子。削发出家后，父母出于对儿子的疼爱，在每日准备斋饭时，皆请四位罗汉进斋。因此功德善果，如今每日必得四钵斋饭。留下一钵斋饭，请优波毱多长老随意取用。优波毱多长老说：“你的斋饭不洁，不是诚心诚意布施的斋饭，仅仅是出于对孩子的疼爱所做的善事。贫僧不要。”还有位僧伽。昔日乃华氏城一位精通吠陀的婆罗门，人们用酥油、蜂蜜、饴糖、麻油等制成香甜可口的滋补食品款待他。他吃罢来到城外一处林中，将腹中食物吐出来喂过一条多崽的母狗。因此功德善果，得到酥油、蜂蜜等制成的香甜斋饭两份，对优波毱多长老说取一钵去用吧。优波毱多长老说：“贫僧不要用吐出食物积来功德所得到的斋饭。贫僧只食用随意化缘的斋饭。”阿育王听众僧伽说优波毱多长老是一位能降服魔罗的神通广大的长老，有意试探一下。当优波毱多长老进宫用斋后返回时，放出一头发情的大象。长老知道是国王所为，当大象来到近前时，施展神通，大象顿时变成石象，高翘着鼻子立在原地。随后又恢复原状冲着长老顶礼膜拜后返身而回。

在大塔周围半由旬的地方点燃起油灯，魔罗吹出飓风企图熄灭油灯。优波毱多长老施展神通将风引向远方。魔罗又先后降下了沙砾雨、石丸雨、盘石雨，优波毱多长老施展法力使雨降到宇宙之外。魔罗又变化成一头大公牛冲着油灯奔跑过来，优波毱多长老就变成一只老虎追去。魔罗又变作七头巨龙，优波毱多长老变化成咖咙大鹏去捉。魔罗又化身一个手持棕树般长短闪闪发光铁矛的大鬼兜头就扎，优波毱多长老随即变成比大鬼高两倍的巨鬼两手持双枪对刺过去。魔罗惧怕万分变成人形站在优波毱多长老面前。长老施展神通将一条令人作呕的腐烂长满蛆虫的死狗挂在魔罗的颈上，并且让他取也取不下，才放他走。

魔罗去找四大天王、天帝释、众梵天等请求帮它把颈上的死狗取下。众天神都不肯帮忙。魔罗只得再次来到优波毱多长老面前，甜言蜜语地说：“我认输了，您把这死狗给我摘掉吧！”优波毱多长老把魔罗带到一座大山前，把他颈上的死狗除下，将腰带变成一根长绳，把魔罗牢牢地绑在半山腰，说：“魔罗，不许你到别处去！只要阿育王的供奉佛塔盛会没结束，就只能待在此地。”讲罢，优波毱多长老便自己走了。过了七年七月七日佛塔盛会结束之后，优波毱多长老才又来到山上，躲在一旁听魔罗在讲些什么。魔罗感到无聊念叨着僧伽罗汉，绕着大山转圈。平静下来时，也想起佛陀的恩德，祈求将来成佛。

优波毱多长老赶紧给它松绑，让它顶礼膜拜。对魔罗说：“魔罗，我已为你的利益尽力了。国王的善业可能遇到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你祈求成佛，所以是值得敬拜的。佛陀在世时你见过他，我没有见过。你就施展神通变成佛陀和他弟子们的形象给我看看吧！”魔罗说：“优波毱多长老，如果你不向我顶礼膜拜，我就变化给你看。”优波毱多长老也答应了。魔罗走入林中。优波毱多长老也施展神通请僧伽们集合在一起。想瞻仰佛陀形象的人都簇拥着长老来了。这时魔罗变化成佛陀形象，优波毱多长老忘却了给予魔罗的承诺，以毫不动摇的虔敬之心对着佛陀形象就拜。魔罗立即隐没了佛陀形象，问道：“优波毱多长老你为何顶礼膜拜？”优波毱多长老说：“我没有拜你，我在拜面前的佛陀和他的弟子们。”从此魔罗也虔敬佛法了。

《缅甸大史》写道：阿育王为了能七日进行供奉，他用棉花将自己的全身缠绕，一直缠到腕部，然后沾满香脂，站立着火供佛塔。火焰冲天足有七人多高。国王赞颂佛陀礼敬三宝，火焰丝毫未伤及肌肤，却像涂抹了檀香粉一样凉爽无比。这样供奉了七日之久，然后沐浴更衣，在人神簇拥之下自右绕佛塔三周，听法七夜，斋宴众僧。礼佛诸事完毕后在文武官员和无数武士簇拥下返回王宫。

《缅甸大史》所写是根据六卷本《世名经》所载写成的。依照贤哲们的说法《世名经》乃不属于佛经结集的经典。上述内容在佛经结集会上念诵的任何一部巴利文经及注疏中都没有提到过。《世名经》说，为制服魔罗，众僧伽推举名为帝须那伽的优波毱多长老。优波毱多长老施展神通变化成妙翅鸟、老虎等来制服魔罗。《缅甸大史》也完全按照《世名经》的说法写了下来。

佛说《式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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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规定，不可隐没自己的形象施展变相神通，将自己变成龙、妙翅鸟等。守戒的僧俗都不敢违犯《式叉论》的规定。即使断了“四流”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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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罗汉，在可能丧命的情况下也不能违犯此戒。可见《世名经》中关于优波毱多长老施展变相神通隐没原形变成老虎、妙翅鸟等之说，是不适宜的，是违背律藏精神的。

《波罗市迦经释》记载，阿育王建造84000座塔寺和阿输迦罗摩大寺之时，众僧伽罗汉将神通广大的因陀拘陀长老推荐给国王，以协助筹建佛塔寺庙之事。在建造塔寺过程中，因陀拘陀长老施展神通，使未建完之塔寺竣工。未见众僧伽推荐因陀拘陀长老管教制服魔罗之记载。因陀拘陀长老是位罗汉不宜施展变相神通将自己变成龙、妙翅鸟等形象。因为此乃一切种智佛陀的规定。《缅甸大史》所载与经典不符之言论，学者们不应相信。只有根据《大品经释》、《波罗市迦经释》、《精义释注疏》等经典来的内容，才是学者们应该记取的。





[1]
 拘萨 Kosa，一长度名，约合2000肘尺或1000公尺。



[2]
 阿输迦达摩罗阇 Asokadhamarājā，阿育王名号的音译。意为“无忧法王”。



[3]
 优波毱多帝须那伽长老 Upaguttatissanage，即优波毱多长老。



[4]
 《式叉论》 Sikkhāpud。



[5]
 四流，佛教名词。即：一见流（三界之见惑）、二欲流（欲界之一切诸惑）、三有流（上二界之一切诸惑）、四无明流（三界之无明）。有情为此四流漂流不息，故名。



（103） 派员到边远九地弘法



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主持第三次佛经结集之后，考虑来日将在何地确立佛教之时，预见到佛教将在边远九地得到确立。为在边远九地弘扬佛法，于是便派末阐提长老赴罽宾及犍陀罗国；摩诃提婆长老赴摩醯娑末陀罗国；勒弃多长老赴婆那婆私国；臾那昙无德长老赴阿波兰多迦国；摩诃昙无德长老赴摩诃勒咤国；摩诃勒弃多长老赴臾那世界；末示摩长老赴雪山边国；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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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郁多罗长老赴金地；摩哂陀和伊提耶、郁帝夜、参婆楼、拔陀娑拉等长老赴楞伽国。被派之长老知道到边远诸地，每地需有五人方可担负起授具足戒之事，于是便分别带上四位僧伽前往。

九地中的罽宾及犍陀罗国，有个阿罗伐拉湖，湖中住着一位阿罗伐拉龙王。稻谷成熟时，龙王兴风作浪，下起冰雹雨，将稻谷冲入大海。罽宾及犍陀罗国的居民，向阿罗伐拉龙王供奉，求它别来糟蹋稻谷。末阐提长老在稻谷成熟人们前去供奉龙王的时候到达罽宾及犍陀罗国。长老在阿罗伐拉湖的水面上，时走时立时坐时躺。众小龙发现后，向龙王奏报：“外面来了一个穿袈裟的秃子，打算糟蹋咱们的湖水。”龙王听罢立即从龙宫出来，看见了末阐提长老，不禁大发雷霆，折断大树，摧毁山巅，狂风骤起，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天似乎要坍塌下来，万分恐怖可怕。龙王命众小龙喷射火焰，降下兵器之雨，以狂言恶语来威胁，声称要捉拿驱逐和杀死长老，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末阐提长老施展神通法力，将其一一排除，并对龙王说道：“阿罗伐拉龙王，不要说你一个，即使是所有神仙梵天都来，也无人能镇住本僧。即使将四大洋、须弥七重之山和24万由旬厚的大地举起压在吾身之上，也不能慑服本僧。最终还是你龙王倒霉。”后来阿罗伐拉龙王因自己所施展的神通均已失灵，所做之努力均告落空，所以非常苦恼。

此时，末阐提长老对龙王弘扬佛法，使他心悦诚服。最后，阿罗伐拉龙王及其84000龙众均皈依三宝。

此外，居住在大雪山的罗刹、山神、瓮形鬼等也纷纷前来皈依。般阇伽罗刹王及其妻罗刹女、其子500名均获预流果。之后，末阐提长老将他们召集在一起，教导他们说：“切莫像过去那样动怒！众生灵均需自身的安全幸福，尔等切勿再去糟蹋人家的稻谷粮食，应当为其祝福，保护众生的安宁。”龙王、罗刹等接受了教诲，一一照办无误。

是时，阿罗伐拉龙王把七宝之宝座献给了末阐提长老，并亲自为升坐宝座的长老持扇。罽宾及犍陀罗国之民众前来供奉龙王，见长老坐在宝座之上，顿时领悟到，原来此人法力比龙王更大！于是纷纷向长老顶礼膜拜。末阐提长老借此机会向罽宾及犍陀罗国民众弘讲《阿悉毗苏勃摩经》 
 

注



 。弘讲毕，有80000民众获得预流果，1000民众落发为僧。从此，罽宾及犍陀罗国一地，佛光普照，佛法弘扬。

摩诃提婆长老来到摩醯娑末陀罗国向民众弘讲《提婆堵陀经》 
 

注



 ，弘讲毕，有摩醯娑末陀罗国40000民众分获预流果、一来果、不还果；40000男子削发为僧。

人们将安陀迦国称之为摩醯娑末陀罗国。学者们说：安陀迦属英纪族。

勒弃多长老来到婆那婆私国，立于空中向民众弘讲《阿那摩巴陀经》 
 

注



 ，使民众心悦诚服。弘讲毕，有60000婆那婆私国民众获得预流果，70000男子削发为僧。婆那婆私国的民众虔敬佛法，兴建了500座寺庙。

臾那昙无德长老赴阿波兰多迦国讲《埃纪钦杜勃摩经》 
 

注



 ，弘讲毕，有70000民众畅饮离尘之甘露，1000男子6000余女子入佛门为僧尼。阿波兰多迦国即今日的苏那波兰达 
 

注



 。

摩诃昙无德长老赴摩诃勒咤国用《摩诃那罗多迦叶本生》 
 

注



 故事开导民众，有84000民众获得道果，13000男子削发为僧。

摩诃勒弃多长老来到臾那世界。长老讲《伽拉伽罗摩经》 
 

注



 开导臾那民众，有17万人获得道果，10000人拜摩诃勒弃多长老为师，削发为僧。摩诃勒弃多长老在臾那确立了佛教地位。臾那即班德国。

末示摩长老与迦叶拘陀长老、那罗伽提婆长老、敦陀毕那长老以及摩诃耶婆达长老等一道来到雪山边国附近一带，他们用《达摩色加勃沃达那经》 
 

注



 开导民众，使8亿人获得道果。末示摩为首的五位长老深受雪山边国民众的崇敬，每位长老均收10万弟子为僧。雪山附近之五国也称之为支那五国。

须那和郁多罗长老一道来到金地。《格拉亚尼碑文》和《孟族史》都说，金地即缅甸南部的直通。据说金地有一来自大海的罗刹女，凡宫中生下婴儿都会被她吃掉。二位长老到来之日，正值宫中生下一婴儿，人们见到长老误以为是罗刹女的同伙儿，都手持武器来到近前。须那长老问：“你们为什么都手持武器来了呢？”答道：“我们以为你们是宫中生下婴儿就来吃的罗刹女同伙儿呢。”“吾等并非罗刹女的同伙，是罗汉僧伽。吾等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只在黎明到正午期间进食，持守斋戒，坚持善行。”听到此处，众人才安静下来。

此时，罗刹女携其随从走出大海，打算去宫内吃刚生的婴儿。人们见状惊恐万分哭嚎道：“师父们，罗刹女来啦！”是时，须那长老立即变化成比罗刹女高大两倍的身躯，与人们一起将罗刹女团团围住。罗刹女见自己身陷重围，思忖：“此地定是毗沙门多闻天王赐给他们食邑之地，如此今日吾等必成他们的食物了。”不禁惊恐起来，与众罗刹一股风似地逃之夭夭。须那长老让罗刹们逃到人们见不到的地方。立誓让罗刹们再不敢来到金地一带又安排了守卫者。此时，须那长老用《梵网经》 
 

注



 开导前来的众人，使其皈依三宝。有6万之众获预流果，3500名善男和1500名信女出家。从此王宫中所生之婴儿均称之为“须那郁多罗” 
 

注



 。

《波罗市迦经释》中所述须那和郁多罗长老将自己的身躯变化成比罗刹女高大两倍之说，被误认为是变化成双身人。因而长期流传一种说法，即一个人面两个狮身的形象。这是模仿二位长老变化的形象而来的。这种神通并非变相神通，而是禅定神通。

摩诃目犍连长老在规劝难陀波难陀龙王皈依佛法之前，施展神通，将自我的身躯变成龙王身躯的两倍，使其皈依。这是佛陀所允许的。

此乃南赡部洲的边远地区。

摩哂陀长老被安排去楞伽岛，乃是因为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及众乌波陀耶僧伽建议他应当到该地弘法。摩哂陀长老考虑到：当时楞伽国国王穆达悉伐年事已高，靠他扶助弘法显然不能，只能等老王之子天爱帝须即位以后，依靠他来弘法。因此，在未去楞伽岛之前，乘机先去探望亲友。他拜别了师父目犍连子帝须长老及众僧伽，带领伊提耶、郁帝夜、参婆楼、拔陀娑拉等四位长老及胞妹僧伽密达之子苏摩那、一位修行不还向果位的青年，从右绕行至王舍城，在陀弃那山村探望了亲友，住了六个月。后又到毗堤娑城看望母亲。母亲见到儿子十分尊重，伏在儿子脚下顶礼膜拜，布施斋物，还建造了一座毗堤娑山寺献给儿子。

摩哂陀长老住进寺中后思忖，母亲与亲友们都探望过了，楞伽岛尚未去，如今是否是去的时候呢？又想，还是先让天爱帝须王子接受其父王之位加冕，并充分理解到三宝的恩德之后再说。到3月月盈日阿努楼罗陀城民众愉快地度过了泼水节之后，我再出国去弥须迦山，到山上去见天爱帝须王。因此，摩哂陀长老继续又在母亲敬献的寺中住了一个月。

此时，天帝释在摩诃菩提座接受了佛陀旨意，来见摩哂陀长老，对长老说：“是您前往楞伽岛的时候了，佛陀授记我也将与长老们一起去楞伽弘扬佛法。”此时正值阿育王即位4年灌顶18年共22年，佛历236年（公元前308年）之际，摩哂陀长老知道该是起程之时，便于3月月盈日经天途来到楞伽岛，在阿努楼罗陀城的弥须迦山上与天爱帝须王相会。

楞伽岛上天爱帝须王于阿育王灌顶后17年时登基为王。尽管天爱帝须与阿育两位国王未曾相见，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彼此友好，视为盟友，经常互相馈赠各种礼品。

阿育王知道儿子摩哂陀长老已经到达，非常重视此举。摩哂陀长老赴楞伽岛当年的9月，阿育王应盟友天爱帝须王之求，又派女儿僧伽密达长老尼送菩提木雕坐佛像一尊至楞伽国。阿育王为弘扬佛教做了如此多的功德。在阿育王接受灌顶30年之际，阿珊蒂梅达王后辞世。

据《大品经释》载，阿珊蒂梅达王后听到妙声鸟的啼鸣声，深感悦耳动听，赞不绝口。王后想，虽然这仅是一种动物啼鸣之声，已如此美妙。若闻一切种智佛陀之声，不知该如何感人！王后抱着对一切种智佛陀强烈崇仰的心情，增长了毗婆舍那，达到预流果界。





[1]
 亦有译作：须那迦长老者，实为一人。



[2]
 《阿悉毗苏勃摩经》Āsivisopama Sutta。



[3]
 《提婆堵陀经》 Devaduta Sutta。



[4]
 《阿那摩巴陀经》 Anamatagga Sutta。



[5]
 《埃纪钦杜勃摩经》Aggikhandhupama Sutta。



[6]
 苏那波兰达 Sunāparanta，有人译作“西国”，即原来的Aparanta，古代缅甸北部一小国。



[7]
 《摩诃那罗多迦叶本生》 Mahānāradakassapa Jātaka，原书如此。经查本生经，可能所指就是大颂卷的545号故事《那罗多本生》 Nārada Jātaka。



[8]
 《伽拉伽罗摩经》 Kālakārāma Sutta。



[9]
 《达摩色加勃沃达那经》 Dhammacakkapavattana Sutta。



[10]
 《梵网经》 Brahmajāla Sutta，亦称《菩萨戒本》。



[11]
 “须那郁多罗” Soṇuttara，意为：在须那和郁多罗长老佑护下的婴儿。



（104） 阿育王辞世归天



阿珊蒂梅达王后去世后四年，阿育王立帝须勒卡公主为后。帝须勒卡王后知识浅薄，心胸狭窄，却自诩貌美。王宫前有一菩提树，国王每日虔诚膜拜。王后对此极为不满，耿耿于怀，认为国王敬树超过于爱她，便命侍从将菩提树锯倒。阿育王在与帝须勒卡王后结合三年后，即灌顶前4年，灌顶后37年，两者相加共41年，佛历255年（公元前289年）时，辞世归天。据《世名经》载，阿育王辞世之后，因他行了最大限度布施之功德，得以归天成神。

《缅甸大史》详细地写道：阿育王辞世前夕，因愠怒所致，死后变成一条锦蛇。后来，摩哂陀长老弘诵佛法，它接受了佛法，又由锦蛇之身再死，归天成神。因为此说并非出自可靠的经典，故本史未予采纳。

《悉诃拉事论》 
 

注



 中有如下记载：阿育王之友，统治楞伽岛的天爱帝须，后来也成为忉利天中一位神通广大的天神。此二位天神未能在天国享尽神寿，在天帝释恳请之下，下凡来到人世。阿育王在楞伽岛塞陀帝须王时期，降生为富绅之子单补拉；天爱帝须王则投胎到比亚伽婆罗女富绅的腹中。两人到七岁时，均出家为僧，后来均成为具有四无碍辩道的罗汉。阿育王再世称为贡陀拉帝须长老；而天爱帝须再世即比亚伽长老。这两位大长老同时出生，同时出家，同时成为罗汉，同修经典，临涅槃时又在楞伽岛上共展大神通，继又双双圆寂归天。





[1]
 《悉诃拉事论》 Sīhaḷa Vattu。




上卷 第三编



在讲述过第二部分之后，本编准备讲述从源自太阳王后裔释迦族系的缅甸君王们首建的太公 


注



 国开始的各个王朝历代君王世系以及佛教、舍利等情况。



（105）中天竺释迦族系的阿毕罗阇王 
 

注



 首建太公国



太公国在拘楼孙佛时称善娑耶补罗，拘那含佛时名罗塔补罗，迦叶佛时则叫顶兑，至乔答摩佛时始改名为太公。释迦族的阿毕罗阇首建太公城，并在此称王。

阿毕罗阇王 释迦牟尼在菩提道场具足四谛成道很久很久之前，主宰拘萨罗国与般遮罗国的君王般遮罗王为与拘利耶王联姻，遣使臣前往求亲。因为拘利耶王高傲自负，且出言不逊，引起两国大战。般遮罗王旗开得胜，拘利耶、提婆陀诃、迦毗罗卫等三国释迦族君王出师败北，分成三股，释迦王族式微。后得重建，三国释迦族君王再次繁荣兴旺。

上述三国式微之时，迦毗罗卫国阿毕罗阇王亲率大军放弃中天竺，创立了名为僧伽夏罗塔的太公国。阿毕罗阇首建的太公城，亦名僧伽夏罗塔 
 

注



 ，或名僧伽夏那伽罗 
 

注



 。（罗塔与那伽罗均为巴利文，有“国”或“城”之意，没有什么区别。）

阿毕罗阇王辞世后，长子大甘罗阇、次子小甘罗阇兄弟二人争夺王位。是时，贤明大臣进谏：“二位殿下若动干戈，民众遭害，生灵涂炭。请勿动兵刃，开展功德之战意下如何？”二位王子问道：“何谓功德之战？”答道：“二位殿下可各建一大布施彩棚。但必须当夜完成，先成者继父业，登基为王。”二位王子齐声赞同。遂各踞守一山头，开始建造布施彩棚。哥哥大甘罗阇用大木大竹建造，未能竣工；弟弟小甘罗阇则采用小木小竹材料，再以白布围之，外涂白灰，按时完成。

次日凌晨，哥哥见其弟所建之白色布施彩棚已竣工，便带领人马出走，顺伊洛瓦底江而下，再溯珊拉伐底河而上，行至格礼当纽，将该地命名为王舍，驻半年之久。是时，正逢苏那波兰达国的骠族、干延族 
 

注



 、德族 
 

注



 四处求王。大甘罗阇便派子穆杜塞达赴骠族地区为王，自己则在吉沙巴那蒂河东侧建立皎勃当城，在位74年。大甘罗阇从该地兴兵又征服了古马来由王建立的旦迎瓦底城 
 

注



 。小甘罗阇则在太公继承父业，登基为王，掌管国政。

太公国历代君王世系从阿毕罗阇释迦王起，其子小甘罗阇、子赡部提婆罗阇、子僧伽萨罗阇、子毗班那罗阇、子提婆达罗阇、子牟尼伽罗阇、叔那伽罗阇、弟因陀罗阇、子萨穆蒂罗阇、子提婆罗阇、子摩哂陀罗阇、子毗摩拉罗阇、子悉诃努罗阇、子敏伽那罗阇、子甘萨罗阇、子羯陵伽罗阇、子顶兑罗阇、子悉诃拉罗阇、弟汉萨罗阇、子伐罗罗阇、子阿朗罗阇、子拘拉伽罗阇、子都利亚罗阇、子丁基罗阇、子岱漆罗阇、子摩堵罗阇、子明拉基罗阇、子丹苏悉诃罗阇、子陀宁偈罗阇、子哂陀罗阇、子莫梨耶罗阇、子本那加罗阇等共33代一直在太公城为王。

在上述王族世系的末代君王本那加罗阇时，名为僧伽夏罗塔的太公国遭到乾陀罗秦国中国人的侵扰 
 

注



 ，僧伽夏罗塔太公国随之式微，本那加罗阇王收拾残部逃入马垒羌。本那加罗阇命终之后，其部下兵卒人马分裂为三股，一股在东部建立掸19县，称本那加罗阇王族；一股沿伊洛瓦底江南下，进入骠、干延、德族聚居区穆杜塞达等释迦族王的苏那波兰达国；一股则与那伽岑王后继续驻在马垒原地。

是时，在中天竺乔答摩成佛，舍卫城的波斯匿拘萨罗王向迦毗罗卫国的摩诃那摩王求亲，请娶其女为妻。摩诃那摩王担心血统混杂没有给嫡系公主，而将女奴所生的伐萨刹帝利公主嫁给他。波斯匿拘萨罗王立其为后，生下一子，名毗陀堵巴王子。王子成人后，来到迦毗罗卫国他曾住过的地方，听有人念叨：毗陀堵巴王子住过的地方就是“女奴之子住过之地”并用奶汁来冲洗。于是，毗陀堵巴王子发誓：“以后我即位为王要用此等人腔中之血冲洗此地。”父王辞世后，毗陀堵巴王子即位。依其誓言三次出动四军，欲消灭释迦族诸君王，皆受佛陀之制止，未能遂意。第四次又发兵时，佛陀见释迦族诸王犯下的前罪，不再阻挠。毗陀堵巴王带兵攻至迦毗罗卫国，除摩诃那摩王身边的人外，将所有释迦王族全部杀死，连哺乳婴儿也未放过。

若问释迦族何在？尚存三支。一支以草为名，自称为“草”幸免于难，人称为“蒂那释迦” 
 

注



 ；一支以芦苇为名，自称为“芦苇”幸免于难，人遂称其为“那拉释迦” 
 

注



 ；另一支是摩诃那摩王身边的人，人称“勃格蒂释迦” 
 

注



 。是时，释迦王族均逃至莫梨耶城、毗堤娑纪梨城、般堵罗阇城等地。可见，即使是高贵吉祥的宝地，有一夫当关万人难敌的美好的大都城条件的疆域，有七由旬宽广的八万余君王曾在此即位的释迦国迦毗罗卫、提婆陀诃、拘利耶等大城也不能违背无常之法，在拘利耶王和摩诃那摩王在位时两度被毁。

值此释迦族诸王败毁之际，名为陀阇罗阇的释迦族君王率领大军从中天竺来，首先重建了莫梨耶。此地即《法句经释》等佛经称之为莫梨耶者。《乔答摩富罗那》 
 

注



 等世俗典籍则称之为莫因偈；《若开史》等典籍称之为莫因；今称之为梅因。接着又创建了顶兑城。再次，与马垒地区的那伽岑王后相遇，因为同族同宗同是释迦族，国王与王后两人便结合共建上蒲甘国。之后生一子，名毗罗偈。继之，又迁至昔日释迦族君王居住的僧伽夏罗塔太公国，并将其改名为般遮罗 
 

注



 ，兴建宫殿王城，该城称为般遮太公。

建成般遮太公城后，举行极其隆重盛大的都城宫殿的启用仪式和升殿典礼，号为“德多赡部提婆陀阇罗阇” 
 

注



 ，举行盛大洗头灌顶礼、加冕仪式，首先授予学者们勋衔，并给予文臣武将、左右官员、四军兵勇、富豪商贾、星相术士、医师工匠等1060个封号。

德多赡部提婆陀阇罗阇大王在建造宫殿记录中说：为建造宫殿设计了三年零七个月。主殿大柱用黄金盘垫底；所有小柱用白银盘垫底；主殿大柱顶端置一红宝石罐。由两位罗汉弘诵消灾经文以示祝福；金宫屋顶乃众龙神所建，金宫底部由僧伽夏果罗人所建，中间造九层重阁；主殿内外四周皆装有拱形装饰物；四周内外各立两尊与星辰相对应的佛像。国王洗头灌顶时，众神送来阿那伐陀湖及五大河之水，并将上述各种水与伊洛瓦底江水混用。当日，王后宫妃及民众也一起吉庆洗头。

国王洗头灌顶毕登上宝座时，梵天王与龙王居右，天帝释与雨神居左；八位国师婆罗门各执法螺立于右侧，10万文武大臣、两位王后、700位宫娥、90头白象、180匹身毒国骏马与无数勇士等环立左右。然后国王升殿登座。进登座御NC174。进NC174时，有饭170锅，菜170锅，用宝石盘盛之。首先敬佛，供奉天帝释、梵天、守护金伞宝盖之神、护殿之神、护城之神等；接着向王宫庭院撒饭菜，喂两猫；一时之后，命二人先食；再过一时，国王进NC174；继而王储与大臣们进食。

是时，众神送来大鼓；将两面牛角瓜鼓挂在御前白伞左右各一面；又备有五面大鼓，即紫铆大鼓、伽彬大鼓、玉兰大鼓、紫檀大鼓、柚木大鼓，五口大钟，名为：上奏、进言、开导、倾听、劝谏。该王在位时，下过四次宝石雨。国王有两位王后，20位王子。20位公主。王子与公主们相互结为夫妻。从该王传至德多摩诃罗阇王共有17代，均为其兄弟子孙相继即位为王。

各王名讳如下：德多赡部提婆陀阇罗阇、德多岱亚罗阇、德多亚塔亚、德多丹宫亚、德多兰弁亚、德多瑞、德多格龙亚、德多那伽亚、德多那伽乃、德多亚豪拉、德多榜榭、德多皎榭、德多新劳、德多新腾、德多岱漆、德多明基、德多摩诃罗阇。因恶神、魔鬼、夜叉、龙蛇等为患，诸王在位时间皆不长。最后一代德多摩诃罗阇无子嗣，遂立紧那梨黛维王后之弟凯巴都达为王储。

是时，骠族地区由大甘罗阇王及其子穆杜塞达王之释迦王族世系传至丹补罗王。丹补罗王受到旦迎瓦底的骚扰，并被掳走。他的王后南坎则随其军旅迁之德加因 
 

注



 。

上述内容，在《缅甸大史》及《新史》中均无记载。关于缅甸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太公国始末，以及源自太阳王后裔释迦族系的缅甸君王的继承情况，均系根据《法句经释》等佛教经典、《乔答摩富罗那》等世俗典籍以及《若开史》、《太公史》、《太公金宫史》、《若开圣人史》等各类古代史书，全面校勘研究后得出的材料。





[1]
 阿毕罗阇 Abhiraja，旧译阿婆醯罗娑。



[2]
 僧伽夏罗塔 Saṅgāssaraṭha。



[3]
 僧伽夏那伽罗 Saṅgāssanagara。



[4]
 旧译干漾族或干阑族。



[5]
 旧译帖族。



[6]
 旦迎瓦底亦译陀迎伐底，即今日之若开。



[7]
 乾陀罗 Gandhālarāj，原文照译。按书中所述约在公元前6世纪。但我国秦帝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6世纪时还处于春秋时代。未见我国史料中有当时我国境内国家与太公国发生战事的记载。



[8]
 蒂那释迦 Tinasākī，即：“草释迦”之意。



[9]
 那拉释迦 Nalasākī，即：“芦苇释迦”之意。



[10]
 勃格蒂释迦 Pakatsākī，即：“本来的释迦”之意。



[11]
 《乔答摩富罗那》 Gotamapūrāṇa。



[12]
 般遮罗 Paṅcālaraj。



[13]
 德多赡部提婆陀阇罗阇 Thato Jambūdīpudajaraja，意即：智勇的南赡部洲旗帜之王。



[14]
 意为：释迦湖。



（106）室利差呾罗城 
 

注



 之建立



上文已就佛陀成佛前缅甸最早的国家太公国的情况作了介绍。下文拟谈谈室利差呾罗城的情况。

众胜者之首获一切种智的尊贵佛陀成佛五年之际，苏那波兰达国中，有一名叫垒盖的商人们集居的村庄，有兄弟二人，哥哥名摩诃布翁，弟弟名素拉布翁，向佛陀祈求建一檀香寺。尊贵的佛陀预见到：未来佛教将在缅甸长久流传。便在檀香寺竣工前，数度与500罗汉乘坐500飞行重阁，从天驾临该寺。檀香寺竣工时佛陀又在该寺化缘，亲临该寺参禅七日。众僧俗均享受到圣谛甘露。

是时，苏那波兰达国有善男信女各500人成为罗汉，有84000徒众获得解脱之道。佛陀并为当地的迪萨班陀长老讲道，使其获阿罗汉果。在迪萨班陀长老和那曼达龙王的请求下，佛陀在迪萨班陀山顶和曼羌河畔的大石之上留下两处宛如印章般清晰的足迹。后来建造了两座足迹塔。佛陀并授记：“吾之佛教未来将在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 
 

注



 等缅甸人的国家内获得良好的发展。”

从此处佛陀又云游来到博乌山巅，见东南海面上漂浮着干牛粪。一只小鼹鼠用嘴拱起一点儿土来向尊贵的一切种智佛陀顿首礼拜。

佛陀见此二征兆微微一笑。从弟阿难陀请教缘由。佛说：“阿难陀，吾涅槃后，佛历40年（公元前504年）时，此地将出现五大征兆。”

“五大征兆即：地声回荡发生强烈地震；博乌山岬出现一大湖；形成色蒙色密河；地面上隆起卜巴山；建造室利差呾罗城处海水干涸。此五兆出现时，小鼹鼠将化身成人，名竺多般，创立国度，兴建宫阙，自立为王。从其在位时起，吾之佛教将在缅甸人的国家内长久发扬光大。”

正如佛陀授记那样，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佛历40年般遮太公释迦族第17代王德多摩诃罗阇在位时，一头身高12肘尺的大野猪四处为患，致使边疆民众不得安生。太公王得知后，召见王储说：“朕听说今有一头野猪窜扰我国边寨村庄，致使乡民不得安居乐业。朕命你前往除之。”王储说：“我绝不能容忍敌人在我南岛肆虐为患。野猪不除，誓不回城！”王储奏毕，即带上五件武器 
 

注



 奔赴野猪窜扰之地。

另，也有史籍载，该野猪似乎是大王行猎时所遇。

野猪遇见有造化之人不敢寻衅，向山林之地掸邦木掸逃窜。王储尾随其后。野猪为躲避死难逃进山谷。至今此处仍称为“外温” 
 

注



 。

据《缅甸大史》记载，野猪由此继续向西南方向逃窜，渡过伊洛瓦底江。因其身躯庞大，过江时江水竟未能沾湿其肚皮，故将该地起名为“外马素” 
 

注



 ，流传至今。古代史籍则载，蒲甘骠绍梯王追杀的野猪在此渡过了江。又据太公王储追杀的野猪身高12肘尺，这与因其身躯庞大渡过伊洛瓦底江时江水未能沾湿其肚皮之说也是不一致的。

野猪沿着外马素继续往前逃窜，来到室利差呾罗附近一岛上。王储尾随至该岛，并将其杀死。后来人们将该岛命名为“外拖” 
 

注



 。

王储战胜野猪之后，心中思忖，为追杀野猪，今离家路途十分遥远，若返回太公奏知国王野猪已死，陛下也未必相信。即使将野猪献至御前，国王信了，也只能得到些许现时之利。我年岁已大，与其返回太公享受王储之福，不如出家修行，寻求轮回之利更好。随即在该地出家修行，不久便获得禅定神通。

仙人经常在一石槽中小解，一头小母鹿常来舔喝石槽中的尿水。时日一久，母鹿怀胎，足月生下一女。母鹿本是动物，乍听见女婴啼哭之声，便惊慌逃走。仙人在此人迹罕至之处听见女婴哭声，想必有缘故，前往察看，发现一五官端正相貌俊美的女婴。仙人心中思忖，定是母鹿舔喝我的小解，无意喝下小解中带有的精液，怀孕生下此女的。立誓道：“倘若如我所想是我骨肉，愿我的食指与中指流出乳汁，以便喂养此女。”誓毕，两指顿时流出乳汁，女婴得以吮吸。仙人将女婴收养为女，长大后起名“蓓达莉”。 
 

注





常来侍奉仙人的众神也不断馈赠一些适合少女穿戴的衣物饰品。蓓达莉年满17岁时，仙人思忖：“吾辈仙人罗汉不宜与女流之辈同处一起，若他人瞥见亦不相宜。”为了能让蓓达莉白天在外打水，夜晚才能返回，仙人给了她一个没有钻过眼儿的葫芦，让蓓达莉先将葫芦浸入水中，再用竹筒接无眼葫芦滴下的水，竹筒接满水需整整一天。从此蓓达莉终日在外打水。

以上便是有关太公国王妃之弟从太公来到室利差呾罗的情况。





[1]
 今日缅甸中部卑谬之古称。



[2]
 丹巴提巴，我国史籍上称之为擔泊者，即今日的蒲甘。



[3]
 五件武器，缅甸人谓：弓、剑、叉、棍、枪。也有大同小异的其他说法。



[4]
 意即：猪逃入处。



[5]
 意即：猪未湿。



[6]
 意即：杀猪。



[7]
 蓓达莉的传说非常类似于本生经第523号或526号故事。



（107） 素拉丹婆瓦与摩诃丹婆瓦两兄弟



统治太公国的德多摩诃罗阇大王，命其姻弟——王储除掉野猪之年，乃佛历40年（公元前504年）。是年太公国王后生下一对孪生盲兄弟——素拉丹婆瓦与摩诃丹婆瓦。国王深感羞惭，遂对王后说：“汝可将现生之盲兄弟弄死，勿让他人知晓。”因是自己骨肉，王后便暗中将二子藏起。佛历59年（公元前485年），王得知王后藏子之事，道：“哼！王后，汝此种作为岂不有损朕的荣誉？现在必须立即将他们兄弟二人杀死。”王后慑于国王之威，不敢再违命私藏，想:现在马上杀之不如让他们离开，听天由命。于是便命人造一上好坚固的筏子，备足可食用许久的干粮和糕点妥善安放在筏子上，并告诉了王子们，叫他们乘筏子顺江漂走。

两位王子吃着母后为他们准备的干粮糕点，顺流而下。一日，漂到实皆 
 

注



 ，撞在一垂到江面上一棵阿拉伯橡胶树的树杈上。此时，该地的女妖姜陀牟纪便跳上筏来，不断地偷吃两位王子的干粮。此地因阿拉伯橡胶树的树杈下垂江面，所以至今仍被称之为实皆。

另有史籍记载，似乎是王子的筏子到了蒲甘郊外的勃鲁德羌 
 

注



 女妖才登上筏子的。

两位王子说，原来每餐饭包都足够我们吃的，现在却不够了，内中定有蹊跷。于是兄弟二人将各自的双手都作了记号，打算探明虚实。果然，抓到了女妖姜陀牟纪的手。兄弟二人速取出短剑要杀女妖。王子乃是有造化之人，女妖在其面前无法脱身，怕自己命丧黄泉，忙求饶道：“请二位王子饶奴一命，今后王子如有差遣之处，奴定尽力效劳。”王子问：“你能否使我兄弟二人重见光明？”女妖答道：“可以！”二位王子让女妖发誓后，才放了她。女妖将事情原委告诉威力无穷的神妖。神妖预见到：从此二位王子开始，今后历代国王将承担起传播发展佛教的重任，便赐给了上好眼药。

女妖随王子们的筏子漂流，并着手为王子们医治眼疾。开始医治的地方叫“色固” 
 

注



 ；王子们见到光明的地方叫“育瓦林” 
 

注



 ，此地名一直流传至今。王子们见到光明之后，把天空叫做盖子，把大地叫做里面，所以后来就有了“摩布翁” 
 

注



 和“美德” 
 

注



 两地名。

《缅甸大史》也说，女妖姜陀牟纪到“色固”之后始为二王子治疗眼疾，二王子的眼睛是在到达“育瓦林”后才看到光明的。在《新史》中则另有一说，即王子们的眼疾开始治疗是在实皆附近的“色固莫” 
 

注



 ，治好是在“色林” 
 

注



 城。

卑谬的《卑谬佛发塔史》载：二王子多次吃不饱才捉住女妖，并叫她治眼疾的。至岱内羌女妖上岸寻药，至色固开始为二王子治眼，至育瓦林二王子获得光明，故有此地名出现。据说王子眼睛看到光明后曾说：“天为盖地在中”，故该地名为“摩布翁”和“美德”。《古蒲甘史》的记载也与此吻合，二王子在“亚林” 
 

注



 一地得到女妖的两粒神丹妙药，眼睛遂获光明，因此该地名为“亚林”。从马龙城郊的亚林与摩布翁、美德此二地间的距离看，此种说法也是合乎情理的。

根据某些古老史籍的记载，二王子到马龙才获得光明，女妖在良吴河岸才登上王子们的筏子。此说也颇合情理。因为从色固和亚林两地之间的路程分析是合适的。倘若说女妖是在实皆登上王子筏子，并多次偷吃王子们的佳肴才被捉住，那么女妖登筏之地与被捉之地必然相距甚远。但是实皆与色固莫二地却几乎连成一片。说多次偷吃糕点，实难叫人信服。

其他史书没有一部记载，眼开始治于色固莫，眼明于色林的，仅《新史》中有此说。至摩布翁、美德方见到天地之说，显然也不合乎逻辑，因为眼明之地与见到天地之地相距甚远。学者们认为“色林”实为巴利文“色林伽补罗” 
 

注



 之简称。一般史籍关于色固和亚林的说法，观点大多比较一致。因此《新史》中关于眼开始治于色固莫，眼明于色林的观点，仅能作为一种个别的说法对待。

两位王子眼睛治好后，继续随筏子漂到白鹤飞翔之地——贡萨宾 
 

注



 筏子靠岸后二王子便带着五件武器上岸，来到国舅仙人修行处。“贡萨宾”今称为“贡德林” 
 

注



 。

根据《瑞喜宫佛塔史》记载，王子们到达此地时曾说：这岗子真亮。故后人称此地为贡德林。

两位王子沿着国舅之女蓓达莉去打水的足迹而行，见到蓓达莉打水的情景，王子们说道：“你这姑娘真傻！打水的葫芦怎么不打眼儿？”随手拿过葫芦用短剑切开葫芦头，倒出葫芦籽，还给她汲水。水灌满了竹筒。从此，“葫芦不打眼儿” 
 

注



 这句话便成了一句俗语。

蓓达莉灌满水后便回到父亲——仙人的寺庙。仙人惊讶道：“今天你怎么这么快就打满了水？”蓓达莉将事情经过告诉了仙人。仙人请来两位王子，向他们详细询问。二王子说：“我们两人是太公国王后紧那梨黛维所生。出生时因中了瘴气，双目失明，得到姜陀牟纪女妖的医治才重见光明。”仙人听罢大喜，说道：“你二人原来是我的甥儿啊！”后来佛历60年（公元前484年）仙人将女儿蓓达莉嫁给摩诃丹婆瓦为妻。

是时，旦迎瓦底打败并掳走了骠王丹补罗，南坎王后仍在该地。事后，干延族垂涎该地，随之发生了干延族与骠族之战。骠族得胜，干延族败北逃遁。所谓干延族实际就是对丹兑至山区七县居民的称呼。后来，骠族又发生了南坎王后与兄弟争位的事。结果，南坎王后夺得其位，并带领众将士在德加因建立村庄驻扎下来。她的兄弟则带领手下兵勇逃往博乌。

《缅甸大史》和《新史》中一般都称南坎为骠王后。为了交待清楚和与《古蒲甘史》相一致，我们将丹补罗王之后南坎的全名记录下来。是时，上自骠王后，下至德加因一带的臣民，均将太公王的国舅仙人奉若佛祖。仙人具禅定神通，威德极高，精通十八般技艺 
 

注



 ，通晓治国安邦之道。

仙人对骠王后说：“吾甥摩诃丹婆瓦，具备君王之美德，通晓佛典，熟悉兵法，骁勇善战，可立其为王，继承你之王位。”骠王后思忖：“我乃女流之辈，倘若敌寇来犯，需以武力与韬略制胜，国家始能太平。”遂立摩诃丹婆瓦为王。骠王后是太公释迦族的后裔，所以将其住地称为德加因。骠王后之所以是释迦族，是因为当年大甘罗阇王尚在格礼当纽的王舍城称雄之际，骠族首领提婆堵陀前来求赐释迦族王储。大甘罗阇王便将16岁的王子穆杜塞达送到骠族地区接受王位。

阿毕罗阇王在世时，其子大甘罗阇与公主苏婆达黛维结为夫妻，生下穆杜塞达王子。穆杜塞达王子出生时母后辞世。由释迦族后裔穆杜塞达延续而来的骠王后，自然也属于释迦族系，属于释迦族的骠王后的住处便称为德加因。

此事在《缅甸大史》、《新史》等史书中未有记述。根据《古蒲甘史》、《太公史》、《若开史》在此补充说明，以使从释迦族延续而来的历代缅甸君王世系更加清晰无误。

摩诃丹婆瓦王登基之年为佛历60年（公元前484年）。该王有两位王后，即：蓓达莉和骠王后。骠王后生一女之后不久去世。蓓达莉王后身怀竺多般王子3个月时，摩诃丹婆瓦王辞世。摩诃丹婆瓦王20岁登基，在位6年，终年26岁。该王弥留之际，连续发生地声七日。生辰为月曜日。

佛历66年（公元前478年）摩诃丹婆瓦之弟素拉丹婆瓦继位为王，立其嫂蓓达莉为后。其前妃即当王储时就侍奉他的女妖姜陀牟纪对此颇为伤心，便带着儿子毗湿奴前往卜巴山建立村庄住下。素拉丹婆瓦王以法治国，深得众望，26岁登基，在位35年，终年61岁。弥留之际，天空暗如黑夜，持续七日，生辰为月曜日。





[1]
 “实”意为阿拉伯橡胶树；“皆”意为树枝下垂。



[2]
 意为：妖怪登上（筏子）的小溪。



[3]
 意即：开始治疗。



[4]
 意即：光明村。



[5]
 意即：天空盖子。



[6]
 意即：大地之中。



[7]
 意即：开始治疗的山岬。



[8]
 意即：开始光明。



[9]
 意即：得到光明。



[10]
 色林伽补罗 Calaṅgapūra。



[11]
 意即：白鹤飞翔之地。



[12]
 意即：平坦的土岗。



[13]
 意即：令人费解。



[14]
 缅甸人谓男子应学会的十八种技艺。即：应该精通吠陀、法典、占卜、养性、格言、科学、歌舞、数学、射术、古语、天文、史诗、医药、幻术、诗歌、修辞、语法、符箓等十八种技艺。也有其他大同小异的说法。



（108）竺多般王



佛历101年（公元前443年），佛陀曾在博乌山巅授记过的五大征兆一夜之间俱现。

《缅甸大史》载，摩诃丹婆瓦王登基之际五大征兆出现。此说与前述佛历101年将出现五大征兆颇为矛盾。

是时，伽湾波堤 
 

注



 天尊、仙人、天帝释、龙、妙翅鸟、月天 
 

注



 、梵天王等七贤者，共同商议依照佛陀授记建城之事。他们寻得一风景优美地势平坦之场所。天帝释站在中心柱处，龙变成一条绳环柱而转。龙圈围之地直径为一由旬，方圆三由旬。在此建立室利差呾罗城，该城有32大门32小门，有护城河堑城楼箭垛等都城的十条件。气派非凡，宛如天帝释所居的善见城一般。

《缅甸大史》中提及七贤，其中无伽湾波堤天尊，而有鸠槃荼 
 

注



 。《新史》中所列之七贤则相反，伽湾波堤天尊又取代了鸠槃荼。《中史》里则上述二者均落选，代之入选者为欢喜天 
 

注



 。《古史》中七贤又恢复原样，除了仙人、天帝释、龙、妙翅鸟、月天、梵天王之外，伽湾波堤天尊又被列入。授记中还有：在竺多般大王为宫殿命吉祥名以消灾却祸之时，伽湾波堤天尊与仙人为其选定良辰吉日。只有前述七贤同《古史》、《新史》以及“埃钦” 
 

注



 、“茂贡” 
 

注



 等诗歌中之记叙相一致。

室利差呾罗城建于佛陀涅槃后的佛历101年正月初一，日曜日，旭日东升之时。

另有史册说是建于正月11日，月曜日。我们仅取多数可靠的记载。

众神在建造都城的同时，七日之内另建成三座宫阙重阁，一座7层、一座9层、一座11层，以供国王在雨季、暑季、寒季三时遣兴作乐。城郭与重阁中的装饰用具应有尽有十分齐全。建造完毕，天帝释亲扶竺多般大王登基，灌顶加冕。竺多般大王有两王后，一是父王摩诃丹婆瓦与骠王后所生的王妹山达黛维；一是龙公主蓓姜蒂。

天帝释还赠予竺多般大王底拉温达宝刀等五件御用宝器，以及与大王相称之仪仗、镇敌宝矛阿粦陀摩、神钟、神鼓、国王乘坐的15肘尺高20肘尺长的纳拉基梨大象和瓦拉哈格马、17名日夜守护大王的神兵、鄂尼巴、鄂耶嘉、般兴漂、般兴纽和阿敦宾垒、彬宾垒等几位足智多谋的具有八项条件 
 

注



 可充当使者的大臣。

因竺多般乃福大之王，每走一步都会在地上留下深陷的脚印。天帝释以自己无穷威力，在竺多般大王每走一步时，都在其落足之地用铁钉相托。据传，从南赡部洲至阿修罗界、龙界均为其属地，需向其缴纳赋税。

缴纳赋税的情况是：先将通令拴在宝矛之上，登上掷矛山，掷出宝矛。此时，上述各属国之君顿感神矛刺头，只得纷纷好言相求，献上贡物，神矛始飞回；有时用神钟神鼓索税，钟鼓一鸣，诸人君、龙王等顿感耳边钟鼓巨响，只得卑躬请求，钟鼓声息。因此，南赡部洲之百王，每年均来敬献娇娥美女、象马坐骑、金银珠宝、锦帛毛皮、绸缎布匹等贡物。由于年年朝贡，贡品堆积如山，高达40肘尺。

一次，一神妖半夜来到王宫附近，天帝释得知后呵斥道：“皈依佛法造化无穷的大王宫阙，岂是你辈去处？”遂将其关入铁笼。为使后世君王能知此事，天帝释特造一神妖石像关在笼中。佛历167年（公元前377年）11月10日，月曜日，金牛宫昌隆，月亮处于金牛宫处，火星处于天平宫处，太阳与水星、金星会合于摩羯宫处，土星和罗睺星处于宝瓶宫，木星处于双鱼宫。是时，大王建造外宫，并举行消灾仪式。大王按照伽湾波堤天尊与仙人选定的良辰吉日，即佛历168年（公元前376年）4月11日，木曜日，金牛宫昌隆之日进驻新殿。该大王在位期间，据传拥有白象360头，黑象3600万头，还有一支人数极多的 
 

注



 配有各种兵器的兵勇。是时，天上曾降下五次宝石雨。国中有佛陀弟子罗汉3000，国王每日向他们供奉四物，聆听他们的教诲。

大王在国中广建浮屠宝塔，供奉佛陀舍利，以便广大民众膜拜。所建佛塔有“索嘉马”、“尼尼”、“喜喜”、“宝宝”、“廖廖”、“妙蒂丁”、“波耶当”等各一座，“苏当卑”两座，供奉佛陀臂骨舍利的“敏巴胡”宝塔一座，供奉从干延地区迎来的佛陀前额骨舍利的“浮屠基”宝塔一座，共计11座。

《缅甸大史》中仅记载有“索嘉马”、“尼尼”、“喜喜”、“宝宝”、“廖廖”、“妙蒂丁”、“敏巴胡”和“浮屠基”等8座。

《新史》中则只记载9座，即“敏巴胡”、“敏丁”、“索嘉马”、“宝宝”、“廖廖”、“喜喜”、“尼尼”以及两座“苏当卑”。

《古史》中虽也记有9座，但名称略有不同，即：“索嘉马”、“尼尼”、“喜喜”、“宝宝”、“廖廖”、“波耶当”、“德雅马”以及“敏巴胡”和“浮屠基”。

根据《卑谬佛发塔史》的记载，塔乃商人义纪达、婆梨伽两兄弟所建，至竺多般大王时重建，并命名为“妙蒂丁”。竺多般大王建造了“苏当卑”双塔，由文武大臣修建“妙蒂丁”。根据与各种雅都诗篇、历史典籍进行诸多核校，得出了上述共计11座的结论。

可能有人会问上述关于额带舍利的提法，与《佛额骨舍利史》 
 

注



 典籍中关于佛陀额带舍利到过锡兰的记载是否矛盾？巴利文“乌尼夏 
 

注



 ”意为额带，而“那拉达 
 

注



 ”意为额骨，从这一角度理解是合适的。此问题可留待讲述阿奴律陀王时期时再详述。

阿奴律陀王时期佛教兴盛，该王为以后诸王铭记在心，造福民众，与3000罗汉商议，曾编纂了一部以“逃脱恶趣”为首句的法典。

具有无限权力、威望和福分的竺多般大王有一次，因没收了一位卖糕点妇人奉献给僧侣的五缅亩 
 

注



 土地，天帝释送给他的神矛不飞了，神钟神鼓也不响了。

于是大王向各位高贵的罗汉们请教。众罗汉思索分析，知道是因为大王没收了卖糕点妇人奉献给僧侣的五缅亩土地所致，便说道：“大王，世间凡与三宝有关之物，皆如毒蛇。一切生灵若触犯毒蛇，将被其咬。若侵犯不该侵犯的属于三宝之物，也将失掉一切荣华富贵，面临灾祸，甚至折寿短命。大王索取了不该索取的物品财富，故有此事发生。”听众罗汉如此说，大王就将该五缅亩地又还给了卖糕点的妇人，但因曾索取了不应收取之物，神矛再也不飞了，神钟神鼓再也不响了，因此众君王再也不按例来进贡了。为此大王盛怒异常。

一回，竺多般大王召见般兴漂、般兴纽两位大臣，说“爱卿，南赡部洲乃朕之疆土，众诸侯国王为何不按时缴税？你等可迅速前往征收。”两位大臣率大队人马四处征税，历时七年。时日长久，大王对二人失去信任，设计将二人杀死。二位大臣死后，大王失去了强有力的征税人，于是亲自乘坐龙王进献的“龙鳞”御舫，走遍南赡部洲征收税款。

有一次，竺多般大王来到班特瓦城。班特瓦国王后心怀不善，将污秽之筒裙加工制成细软的手帕赠予大王。大王不加了解，毫无疑心，用手帕擦脸，大王额头之活痣顿时消失。痣一消失，龙公主蓓姜蒂也立即离开了他。大王郁郁不乐地返回京都。

是时，大王未将痰吐进痰盂而吐进大海，此乃说明大王之命数已尽，此时，龙王大怒，立即将大王与“龙鳞”御舫带回龙国。

《新史》里排除了《缅甸大史》中关于竺多般大王与“龙鳞”御舫被带回龙国之说。《新史》认为，“林今”舫即“龙鳞”舫，而“龙鳞”舫是到了竺多般大王之子竺多仰王统治时期才被埋藏起来的，此两种说法前后不一。其实，《缅甸大史》的不足之处是，它仅记载王子竺多仰时期只将“九宝舫” 
 

注



 藏起，阿奴律陀王曾将其挖出观看，后来又埋藏起来。并未说将“林今”舫和“龙鳞”舫均被埋藏。《缅甸大史》并未说明将“林今”舫、“龙鳞”舫埋起。《新史》认为“林今”舫即“龙鳞”舫亦不当。因当年所载之十二种舟舫为：“东鲁布佐” 
 

注



 、“东鲁贾岸” 
 

注



 、“卑基瑙” 
 

注



 、“瓦济雅丁卡” 
 

注



 、“昂达德哥” 
 

注



 、“牟奥皆” 
 

注



 、“岁勒耶蒂” 
 

注



 、“九宝”、“卑基湾” 
 

注



 、“丁雅卑松” 
 

注



 、“林今”、“龙鳞”。可见“林今”与“龙鳞”乃为两不同御舫。

竺多般大王有两位王后，龙公主蓓姜蒂无子，骠王后之公主山达黛维育一子，名竺多仰。母后山达黛维，太后骠王后均身出纯粹的释迦族。竺多般大王生于火曜日，35岁登基，在位70年，终年105岁，佛历171年（公元前373年）被龙王带走，离开人世。根据竺多般大王一生之经历可知，身为大国之君王，凡属三宝之物，纵然是一花一果也不宜获取，需三思而后行。即便属自用之物，也需细心了解，确知其洁净无垢时方可使用。

室利差呾罗国在拘楼孙佛时代，称为勃特那巴堤；在拘那含佛时代，称为布翁纳瓦底；在迦叶佛时代，称为布翁纳；在乔答摩佛时，称为室利差呾罗；后因太公王之国舅变为修行仙人，又名罗西城。佛陀涅槃100年之时，在中天竺吠舍里国君伽拉索伽的支持之下，信摩诃耶舍为首的700罗汉举行第二次佛经结集，竺多般大王于结集的第二年，即佛历101年（公元前443年）登基。





[1]
 伽湾波堤 Gavaṅpate，原意为：公牛。



[2]
 月天，又译作月仙。



[3]
 佛经中所述一种鬼名。



[4]
 印度人身象头神，或译作象鼻天。



[5]
 一种诗体，即摇篮歌。



[6]
 一种诗体，即记事诗。



[7]
 参见（58）节所述。



[8]
 原文为一廓巴尼Khawbhani之多，即在数字1的后面加上42个零的数字。



[9]
 《佛额骨舍利史》 Nālaṭadhātu Vamsa。



[10]
 乌尼夏 Uṇihssa。



[11]
 那拉达 Nālaṭa。



[12]
 缅亩：Pe。一缅亩等于一又四分之三英亩。



[13]
 九宝指：钻石、珍珠、珊瑚、石榴石、蓝宝石、猫眼石、黄玉、翡翠、红宝石九种。



[14]
 意即：三界供奉。



[15]
 意即：三界之首、佛陀。



[16]
 意即：大国之首。



[17]
 意即：金刚杵。



[18]
 意即：胜利之威。



[19]
 意即：天下星。



[20]
 意即：新象右牙。



[21]
 意即：大国之腹、大国的中心。



[22]
 意即：满载。



（109）竺多仰王至悉梨罗阇王等八代君王简况



佛历171年（公元前373年）竺多般大王之子竺多仰王继位，是年59岁，在位22年，终年81岁。临终时，天雷霹雳七次。该王生辰为水曜日。

佛历193年（公元前351年）竺多仰之子仰邦王继位，该王喜善好施，大智大慧，结交仙人、婆罗门、罗汉、圣贤，怜爱民众犹如亲生子女，严守君王十规。该王40岁登基，在位50年，终年90岁。临终之时，二日共辉，相斗至午时。仰邦王生辰为土曜日。该王即位第二年，中天竺华氏城扶助第三次佛经结集的阿育王即位。二王同时为王。

佛历243年（公元前301年）仰邦王之子仰曼王继位，该王行为不端。30岁登基，在位50年，终年80岁。辞世之日木星靠近月亮表面。该王生辰为火曜日。

佛历293年（公元前251年）仰曼王之子叶坎王继位，该王相貌英俊，王后众多，精通射术。叶坎王40岁登基，在位31年，终年71岁。临终之时，白昼出现星斗，影子倒映。该王生辰为月曜日。

佛历324年（公元前220年）叶坎王之子坎朗王继位，是年37岁，在位38年，终年75岁。临终之时，一巨蚌从天坠地。坎朗王生辰为水曜日。

佛历362年（公元前182年）坎朗王之子赖开王继位，是年39岁，在位34年，终年73岁。辞世之日，双日共照。赖开王生辰为月曜日。

佛历396年（公元前148年）赖开王之子悉梨坎王继位，是年40岁，在位28年，终年68岁。临终之时，金星靠近月亮表面。该王生辰为木曜日。

佛历424年（公元前120年）悉梨坎王之子悉梨罗阇王继位，是年51岁，在位9年，终年60岁。该王沉默寡言，忠于誓言，喜善好施。身边有6位国师。悉梨罗阇王曾拟削减历法403年，但因不合时宜，未能成功。他的6位国师是：卜巴摩尼、因陀梨耶、给达梨耶、山达梨耶、释迦、玛达。国王用此6国师撰写史籍和星相书，整理佛教经典。悉梨罗阇王建造无数佛窟寺庙，大力维护佛塔寺庙之田产，严守君王十规，深受僧俗民众、文武大臣们的爱戴。竺多般大王传位满9代，太公王世系断嗣。悉梨罗阇王生辰为月曜日。



（110）鄂达巴 
 

注



 王



佛历433年（公元前111年）鄂达巴王即位。鄂达巴王简况如下：国中有一人，将其幼子送到和尚处当了小沙弥。师父对他颇为疼爱并教他学习三藏经书与吠陀。沙弥对师父十分敬重，殷勤侍候左右。一回，师父养的一只公鸡每日啼叫道：“食吾头者必成鄂达巴王。”师父听罢心中思忖，你这畜牲，怎这般啼叫？于是喊来沙弥说道：“徒弟，这公鸡叫得特别，把它杀了做熟给我吃。”徒弟照师父吩咐去做。当做熟从锅中捞出时，鸡头掉在了灶台之上。徒弟怕弄脏了，就把它捡起来洗了洗吃掉了。师父问为何少了鸡头？答道：“因为捞出时鸡头掉下弄脏，就没有给您添上，我把它吃掉了。”师父心想，此番该看公鸡啼叫得是否属实了。于是便将各种法典、王规、世俗之规等统统教给徒弟，然后让他还俗，送到一武将门下谋事。少年相貌英俊，且具有福相和智相。武将待其如亲子，给他相称的衣冠饰物，出入往来皆带在身边。

一日，武将带少年进宫。大王见少年举止文雅，有王公风度，十分怜爱。大王无子嗣，便将他要来立为王子，封该武将为王子的监护官员。少年通晓一切王规，善于处理国家事务，非常敬重国王，修养有素，深得国王和文武百官、僧俗民众之爱戴。国王遂立其为王储。

也有史籍记载，大王将公主许配给该少年为妻。

王储15岁时，国王去世，便继位为王。该王虔敬三宝，结交罗汉圣贤和婆罗门学者，严守五戒、八戒、十戒，以君王十规、四品律身，爱民如子，拜500罗汉圣贤为师，具备信、戒、闻、施、耻、慎、智等贤人七德 
 

注



 ，在位期间下过7次宝石雨。该王在天帝释监护下建造一座宝塔，宝塔造毕，高呼善哉，顿时地动山摇。因该王并非竺多般大王直系，乃出自旁系，故后人称其为鄂达巴。

鄂达巴王生辰为火曜日，15岁登基，在位51年，终年66岁。王将死之时，双日共辉。该王在位第17年时，即佛历450年（公元前94年）正值锡兰岛国君伐多伽摩尼王在位时期，500罗汉圣贤，恐三藏经不能长久口颂流传，便将其写于贝叶之上，勘校百遍。





[1]
 意为：旁系之人、旁人。



[2]
 佛教谓：依佛陀教诲，贤人有七德。所谓“七德”，一说为：明了修身之道；精通受益之法；善于处理私事；知道审时度势；掌握大小尺度；熟悉众情；善解人意七条。一说如文，即：信、戒、闻、施、耻、慎、智七者。



（111）巴比仰王至贝阇王等十二代君王简况



佛历484年（公元前60年）鄂达巴王之子巴比仰王继位，是年37岁。该王生辰为火曜日，在位66年，终年103岁。弥留之际，木星靠近月亮表面。巴比仰王在位第6年，中天竺娑羯罗城之弥兰陀王与那先长老二人就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问答。此时，佛陀弟子已有亿万之众。

佛历550年（公元6年）巴比仰王之子仰牟卡王继位。该王生辰为土曜日，精通四吠陀，福大造化大，为人沉静稳重，信守君王十规，慈悯众生，爱民如子。67岁登基，在位15年，终年82岁。弥留之际，水星停止运行达7个月之久。

佛历565年（公元21年）仰牟卡之子仰登卡王继位。该王黑肤红眼红眉，忌妒他人妻室，为人残暴，不惜牲命，不信佛法。文武百官、僧俗民众无不惧怕和诅咒他。在其统治年间，天大旱，人们食不果腹，民不聊生，且不弘扬佛法。仰登卡王65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68岁。临终之际，天空四面发光。其生辰为日曜日。

佛历568年（公元24年）仰登卡王之子仰蒙萨粦陀王继位。该王具备戒、定、慧三德，虔敬三宝，弘扬佛法，信守誓言，爱僧俗如子，50岁登基，在位15年，终年65岁。弥留之际，天现彗星。其生辰为木曜日。

佛历583年（公元39年）仰蒙萨粦陀王之弟蓓粦陀王继位。该王曾赴呾叉始罗城学习技艺，精通药学、符箓和吠陀。63岁登基，在位12年，终年75岁。弥留之际，日出日落均在正午时刻。其生辰为土曜日。

佛历595年（公元51年）蓓粦陀王之子蒙萨拉王继位。该王58岁登基，在位5年，终年62岁。弥留之际，正午时分日始出。其生辰为水曜日。

佛历600年（公元56年）蒙萨拉王之子布翁纳王继位。该王43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46岁。弥留之际，地声连续7天不止。其生辰为金曜日。

佛历603年（公元59年）布翁纳王之弟达卡王继位。该王44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47岁。弥留之际，10只秃鹫落在王宫之上。其生辰为月曜日。

佛历606年（公元62年）达卡王之子达底王继位。该王皮肤呈红色，举止不端，不为民谋利，不信奉三宝。29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32岁。弥留之际，王城四周地震，大地裂开并冒水，日月全食达一月之久。其生辰为土曜日。

佛历609年（公元65年）达底王之弟甘努王继位。该王30岁登基，在位1年，终年31岁。临终时，佛塔显奇迹。其生辰为日曜日。

佛历610年（公元66年）甘努王之兄甘岱王继位。该王32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35岁。弥留之际，天空漆黑如夜。其生辰为月曜日。

佛历613年（公元69年）甘岱王之兄贝阇王继位。该王37岁登基，在位4年，终年41岁。临终之日，金星靠近月亮表面。其生辰为月曜日。



（112）苏蒙陀梨王



佛历617年（公元73年）苏蒙陀梨王即位。该王行为不检，24岁登基，在位7年，终年31岁。临终之际，土星放射出彗星般的光芒。其生辰为土曜日。佛陀涅槃时摩诃迦叶长老为首的500罗汉圣贤与阿阇世王商议，将原历法减去148年，使其与佛教大业一致，成为统一的佛历。苏蒙陀梨王辞世之年为佛历624年（公元80年）。此时又值削元之年，天帝释化身摩汉拉伽婆罗门，在劳伽难陀皎色加地区的石头上留下了：“废去多多亚达622年为小历”的字样。悉梨罗阇王时也曾拟废历削元，但因时机不适未遂，故未计入。多多亚达为废历之长数，卡萨彬萨为废历之短数，所谓佛历者乃将佛教大业与历法两者统一起来的名称。 
 

注









[1]
 本书（40）节已叙述过，释迦牟尼涅槃当年，阿阇世王与摩诃迦叶长老考虑到佛陀预言佛教大业将长存于世5000年，为了历法能与其一致，改元开始称为佛历元年。“多多亚达”按缅文代表数字622，而“卡萨彬萨”按缅文代表数字560。佛历624年苏蒙陀梨王辞世之年，废622年，余2年称为小历。后来到小历562年时缅甸蒲甘王朝卜巴苏罗汉再次废历560年，余2年纪元至今，即当今之缅历。



（113）阿蒂达罗王



小历2年（公历80年）苏蒙陀梨王之子阿蒂达罗王继位。该王品行不端，竟私闯母后寝宫，产生邪念。三皈依，守五戒，严守信誓的母后祝祷道：我的美德戒行若无缺陷，吾儿来时，愿吾寝宫变成拱形篷盖无门可入之室。果然如愿以偿。其子羞愧退下，顿感全身奇痒无比，正欲至宫中之四角湖沐浴，须臾之间，全身长满猴毛，变成一只猴子，被民众用石头长矛击毙。爱子变成猿猴逃离之后，母后也出宫急追，见状说：“爱子的尸体回来吧！”至今该地仍被称为“朗达羌” 
 

注



 。阿蒂达罗王生辰为土曜日，15岁登基，在位3年，终年18岁。王将死之时，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





[1]
 意为：子尸溪。



（114）苏般若那伽罗岑那王



阿蒂达罗王死后，王弟等互相争位。王弟苏般若得位，于小历5年（公元83年）登基为王。在位期间因王系断嗣，故后人称之为“那伽罗岑那” 
 

注



 。苏般若那伽罗岑那王仪表堂堂，信、戒、闻、施、耻、慎、智皆备，视僧俗如爱子，虔敬佛法。一次，干延族作乱。王亲率象、马、水、步四军前去平叛，大获全胜。王在干延国中见到一尊（用中等身材人的手臂量的）88肘尺高的金佛像，犹如觐见佛身一般，虔诚备至，日夜叩拜。此后苏般若王整整三年一直未离开这尊纯金制造的宛如阿利弥底耶佛的大佛像。时日长久，文武百官奏道：威德崇高的圣君，象马将士均已疲惫劳顿，请从速起驾返回京都。国王下谕：朕难与此佛像分离，尔等可备一巨大珠宝神筏，将佛像置于筏上，绕那伽意山，经海路运回室利差呾罗城。文武百官听罢心想，大王下了一道难以完成的谕旨。如此一来吾等恐难再与家人团聚了。个个忧心忡忡，人人郁郁不乐。后来，文武官员商议，在佛像座下掏一大洞。因佛像乃纯金制造，沉重异常，便倾倒一旁。大王见状遂问，佛像为何倾倒？文武官员们奏道：佛已归天。大王听罢十分不快，默然不语。文武官员们每人各备一根柴、一抔炭，将佛像熔化。大王又问为何将佛像熔毁？文武官员们奏道：佛已涅槃，神将其火化。大王听罢此言大为不悦，沉默不语。众官员恐大王动怒，就用熔化了的黄金铸成28尊各有一肘尺高的结伽趺坐的佛像和佩剑献给大王。文官武将也各自取了许多。事后，大王起驾回到室利差呾罗城。后来，当民众使用这些钱财时，七贤者建立的吉祥之邦，便饥馑成灾，盗贼蜂起，一片混乱，无法宁息了。

是时，狂风大作。一农妇手中的笸箩被风卷走，农妇边追边喊：“我的笸箩……我的笸箩……”一时，人们以为“鄂色郭 
 

注



 打来了”。全国惊恐，民众分为三支。大王染疾身亡。该王17岁登基，在位11年，终年28岁。该王生辰为月曜日。





[1]
 意为：国家断嗣。



[2]
 鄂色郭是缅语“我的笸箩”的音译。色郭又是克伦人的一支，所以鄂色郭也可以理解为色郭克伦人。



（115） 骠、干延、德三支分成 永录岛地区十九村民众及萨牟陀梨大王登基



小历16年（公元94年）全国分裂为三支，即骠、干延、缅甸各一支。此后骠与干延开战，双方达成协议：人马多者胜，各造一大佛塔。骠建塔于室利差呾罗城西，干延建塔于城北，先竣工者胜。干延用砖块建造，塔未完成；骠人聪明，用竹子编成塔状，围以白布，塔尖升伞。干延人见了，自知失败，匆匆逃遁。 
 

注



 干延走后，骠人自相争斗，随后又分裂为三：一股并入甲宾；一股并入德，最后一股在当纽一地立国，3年后，在孟人的攻击下崩溃，之后又在班当德达一地立国，6年后又遭干延人的进攻而陷落，继之又建敏东，又历3年，到小历29年（公元107年）时萨牟陀梨王在永录岛开始立国。

摩汉拉伽婆罗门改元后，小历16年，室利差呾罗灭，骠、干延之间发生战事，骠人得胜，在当纽、班当德达和敏东等地先后立足，前后共历时13年。两者相加，即小历29年之际，萨牟陀梨王与19村民众在永录岛建立国家。

此处略有出入，上述骠人在当纽3年，班当德达6年，敏东3年，合计仅12年。《缅甸大史》却写作“合计为13年”。有可能是如此统计的，蒲甘立国于小历29年，室利差呾罗毁于小历16年，两者之间相差13年，于是历史便据此记入史册。

该19村是：1.良吴，2.那伽博，3.那伽极，4.曼基基，5.杜底，6.皎色加，7.构盖登，8.良温，9.阿努罗陀，10.丹仓宫，11.育瓦蒙，12.金罗，13.高果，14.当巴，15.美开敦，16.德叶亚，17.翁米亚，18.永录，19.育瓦赛。每村设一村长，共19位。萨牟陀梨王统管19村，自立为王。

《缅甸大史》记载的19村中有辛古一村。此说与下列之说不符，即辛古一地又名鄂辛古，乃因一名为鄂辛古的猎户曾于该地帮过江喜陀，因此而得名。因此，我们按《新史》中之记载，以翁米亚取代之。





[1]
 此处故事与本编开始（105）节所述大、小甘罗阇争夺王位故事颇为相似。可能源于同一历史故事。



（116） 阿梨摩陀那 
 

注



 ——蒲甘城



佛陀在世之时曾从中天竺云游至该城建立之地，站在丹吉山巅远眺，但见河岸高处紫铆树梢上歇着一只白鹭和一只乌鸦；树杈间有一个伸出双叉舌尖的大蜥；树下趴着一只小青蛙。佛见此景，微微一笑。从弟阿难问佛为何发笑。佛说：“阿难，吾涅槃后651年，此地将建一大城。”

“紫铆树梢上歇着白鹭和乌鸦，表明将来此地虔敬三宝喜善好施者多，邪恶不正品德恶劣者也多。”

“树杈间那个伸着双叉舌尖的大蜥，表明将来此城中的人们不事农作，专营商业，言语不实，不守信义。”

“树下趴着的小青蛙，表明将来此城中的民众生活安逸，快乐闲适。”

“创建该城的萨牟陀梨王在位期间，巨鸟、大猪、恶虎、飞鼯四害为患，将出现一位神通广大的君王来消灭它们。”应佛陀授记之言，骠绍梯 
 

注



 王消灭了巨鸟、大猪、恶虎和飞鼯。





[1]
 意为：无敌城。



[2]
 骠绍梯Pyusawhti，旧译骠苴低或骠苏蒂。



（117） 骠绍梯王



如前所述始于上古的摩诃三末多王的334569位太阳世系释迦族后裔之精英、人、神、梵天三众翘楚——释迦牟尼成道之时，摩诃那摩王执政期间，释迦族世系因毗陀堵巴王子的危害而败落。此时，释迦族国王陀阇罗阇王带了自己的大队人马，离开中天竺辗转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马垒，随后与同族的那伽岑王后有了感情，结为夫妻，并于该地建立古太公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公王世系延续至第17代德多摩诃罗阇王登基。德多摩诃罗阇王之子摩诃丹婆瓦建立并统治罗西国。

此时，缅甸北部太公国国王德多摩诃罗阇与其子罗西国主摩诃丹婆瓦，两人各自统治着自己的国家。上述太公王世系的后裔德多阿蒂佳罗阇释迦王，避开马垒社会的不宁，以平民身份来到静处从事田园耕作为生。在其园圃中有一龙洞，是时人们有虔敬龙神的习俗，每日祈求龙神赐生贵子。一次，德多阿蒂佳罗阇王的王后，有福怀孕，胎足十月，生下一五官端正的王子，起名绍梯。居住在园圃洞中的龙王龙后怜爱王子，日夜佑护。王子七岁时，便向箭术精湛的高师仙人学艺。高师通晓《色尼迦耶》、《声尼迦耶》 
 

注



 等浮世经典，见王子相貌不凡，知其必出身名门，属君王世系，来日定为下缅甸之主。于是将王子改名为明梯 
 

注



 ，并悉心教授其王子必修的18般技艺。

王子16岁时奏请父王母后准其前往蒲甘城。父王母后忆起高师曾言及王子将为下缅甸未来君王一事，便允其请求。启程时，父王亲授其宝石弓箭。此弓非凡人所造，据称乃佛陀授记，天帝释亲赠，全部以宝石制成。供其战胜蒲甘仇敌，获得王位，并后传王族世系子孙后代，以弘扬佛法之用。

王子接受神弓之后直赴蒲甘城，住在一骠族老夫妇家中。骠族老夫妇无子，视其为亲子。一次，王子告骠族老夫妇，他要到林中习箭。老夫妇出于对孩子的爱护，担心发生意外，说：“亲爱的孩子，此国中东有一大猪，西有一巨鸟，南有一恶虎，北有一飞鼯，它们各有500同类护卫左右。国王无力制服它们，故每日必为大猪送去60块米饭团，9车南瓜，9车细糠；每7日为巨鸟送去7名少女。此等从未见过的凶顽大敌，糟蹋此国已12年之久矣！”王子完全相信自己之神力，遂去寻找恶敌。国南之恶虎，国北之飞鼯，国东之大猪，均被其寻着，并用其父王所赐之神弓宝箭杀死。

最后王子又来到国西巨鸟之巢穴。此时，备鸟食者为巨鸟送食，带来7名少女，被王子撞见。王子询问原委，备鸟食者逐一如实回答。王子斥道：“有我在此，岂能再言为鸟送食？”说毕将7名少女留下。7名少女死里逃生，万分感激王子救命之恩，遂为其向天祈祷。

此时，巨鸟见王子出现在自己称霸之地，便使出浑身解数，大显神通。王子视其如草芥，毫无惧色，严词怒斥，并用金刚宝箭将巨鸟射死。有诗云：

魔鸟凶猪害人畜，贪婪无度终被除，

力战恶兽获胜利，阿梨摩陀太阳族。

偌大巨鸟终杀却，凶恶公猪被剪除，

可歌可赞英雄汉，黎民百姓推圣主。

所以有人根据诗句说，只射死了巨鸟和大猪。如果，就此批评《缅甸大史》不对，恐亦不妥。不仅《缅甸大史》，其他诸如《蒲甘史》、《古蒲甘史》等也都清楚地记载了大猪、巨鸟、恶虎、飞鼯等四大敌人。上述诗歌作者劳加通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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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将突出的内容写入了诗中而已。

据传，巨鸟死后，王子从它身上拔下一根羽毛让7名少女用头顶起，7名少女费尽力气才勉强顶起。王子叫她们顶着羽毛去献给国王，顶至途中，因沉重异常体力不支，遂将羽毛扔掉。因此，该地称为“艾当毕” 
 

注



 ，称杀死巨鸟之地为“艾毕当” 
 

注



 。此二地名皆流传至今。

7名少女返回将青年孤身射死巨鸟事奏明萨牟陀梨王。国王听说为其送食12年之久的这些顽敌已被剪除，万分高兴，便带象、马、水、步四军前往王子绍梯所在处。抵达后，国王见到被射死的巨鸟躺在地上，犹如一座小山，便问王子：“年轻人，你出身何等门第？杀死这般凶顽敌人，用了哪种武器？”王子如实作答。萨牟陀梨王得知他出身高贵王族，且神通广大，智慧无穷，便将女儿底里山达黛维许配给他，定其为王储。据说，萨牟陀梨王执政期间给巨鸟献食整整12年，共送少女4320人。

上述数字与《古蒲甘史》所载相符。该《古蒲甘史》是根据历代著名学者所承认并诠释的史料编纂而成的。

其他若干史籍也有如下记载：伽拉那伽龙王的孙女、花龙之女赞底来到人间持斋守戒，住在马垒山，与太阳神王子发生关系，有了身孕。太阳神王子又离她而去。赞底龙公主临产前派白鸦去找太阳神王子。

王子包了一粒红宝石让白鸦带回交给龙公主。白鸦在归途中看见一伙商人在野餐。本性难改的白鸦打算捡食商人们吃剩的食物，便将宝石包放在树杈上。商人和船主们发现白鸦放在树杈上的宝石包，将其取出，换上一块干粪放回原处。白鸦吃完忙取了包回去送给龙公主。龙公主见到干粪，非常伤心，便将龙蛋生在山边，然后返回龙国。

此时，天神指引一位猎人来到龙公主产蛋的地方。猎人发现龙蛋十分高兴，便将龙蛋捡起。时大雨滂沱，溪流四溢。当猎人过溪时，手中龙蛋掉入水中，一枚金蛋在摩谷贾宾一带裂开，变成红宝石矿藏。

一枚青蛋漂到顶兑国生出一位公主，公主长大后，被顶兑国王立为王后。另有史籍记载，青蛋漂到妙香国，有的则说漂到太公国。众说纷纭，很不一致。

还有一枚白龙蛋沿着伊洛瓦底江漂到良吴，被每开敦村人骠族老夫妇在河边发现捞走，拿给杜云山麓的修道仙人看。仙人学识渊博，看了白蛋说道，此蛋非同一般，乃一宝蛋也。蛋中将生出之人必定神通广大，才智过人，相貌不凡，能制胜大地上一切顽敌。且将弘扬佛法。骠族老夫妇听罢喜出望外，便将蛋好生藏起。到时果然生出一位神通广大、才智过人、相貌不凡的男孩。老夫妇像亲生儿子般养育他。

据说当其长大后，其父王太阳神王子亲自送给他克敌制胜的神弓宝箭。此说与巴利文经典注疏中记载完全不同。

所谓“伽拉那伽龙王有子花龙，花龙之女名赞底”。但经典中只记载佛陀成道之日吃过乳糜斋饭后，盛饭的金杯在尼连禅河漂浮，伽拉那伽龙王收藏了该金杯。至于伽拉那伽龙王有子花龙一事，却毫未提及。此乃与经典不同之一。

许多经典都清楚地记有：宇宙有一太阳宫，有太阳神。但是，却从未发现经典中有太阳神有子之说。这又是一不同之处。

星相书中有将土曜星说成是日曜星之子者。但在浮世星相书中却从未有土曜星是赞底龙公主之夫的说法。这也是一不同之处。

关于“太阳神之子与龙公主结合后生人”一说。《布利达本生》故事 
 

注



 中有如下记述：王子与龙公主结合，因其父是人根，结果生了一个人，而陀塔罗塔龙王子与萨牟陀阇公主结合，因其父是龙根，生下一条龙。

《大史》中记载，温偈罗阇王的公主与狮子结合，因其母是人根，结果生下了悉哈婆胡王子等。以上均有经典可考。太阳神王子与龙公主相结合，倘若确有其事，应随其父根或母根，生神或龙，才符合情理。然而，此处却非神非龙，而生下人子，既不合情理，也违反经典。此外，岂能派白鸦去太阳神王子所在处？纯属神话传说。

“一枚金蛋在摩谷贾宾裂开变成红宝石矿藏”一说。南赡部洲上有宝藏56处，倘若摩谷贾宾一地确系龙蛋破裂变成的红宝石矿藏，那么其他各处的金银宝石矿藏难道皆为龙蛋所变？值得三思。经典中的确也无关于56处宝藏是龙蛋变化而成的记载。只能认为此说系一种夸张比喻之语。

关于青蛋的去处，众说纷纭。有的说到了妙香国，有的说到了太公国，还有的说到了顶兑国。妙香国距缅甸六个月路程，逾百由旬之遥，从马垒至妙香国又无溪流可达。龙蛋如何漂去？说得十分离奇。有的说到了太公或顶兑之后，变成了王后。太公或顶兑的确不远，处于今日缅甸国土之内，然而变成了王后，属于哪个朝代？是哪个国王的王后？写得非常明白的史籍中却无上述内容。因此，对古时由龙蛋变成王裔一类的记载，因不合情理，学者们是不赞同的。

倘若如此，又如何解释古蒲甘有埋藏蛋壳之塔呢？据各种史籍记载，阿努罗陀一地曾埋有巨鸟的头骨。只能认为，埋的是头骨并非蛋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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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便推翻了龙蛋王系之说。实际据史料载，是从上古摩诃三末多王延续而形成的阿蒂佳太阳王系。

史料记载：悉达多王子出家，在阿瑙摩河边穿上梵天布施的莲花袈裟，落发为僧。之后，到达离阿瑙摩河30由旬的王舍城。此地四周被般陀伐、纪阇拘达、毗婆罗、伊悉吉梨和方广山等五座青山环绕，犹如牛栏。悉达多托莲花钵在又名吉梨婆阇的王舍城化缘，频婆娑罗王见了跟随其后，到了般陀伐山谷间始得见面，并将国家奉献给悉达多，询问其出身世系。

悉达多答道：

高贵君王听我言，不恋王族尘欲念，

太阳世系释迦人，出家修行当罗汉。

这段出自巴利文《经集·罗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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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了自上古摩诃三末多王至净饭王，不间断地延续了334568代，他们均属阿蒂佳太阳世系。迦毗罗卫城，从乌伽牟卡王起至第82012代君王净饭王止，不断地承袭了释迦族世系，所以他们属嫡系释迦族。根据上述巴利文《经集·罗汉经》之记载，凡摩诃三末多王之嫡系后裔，均属阿蒂佳太阳王族世系。著名诗人信摩诃蒂拉温达 
 

注



 曾赋诗道：

阿蒂佳属，八万代王，

统管三国，治理有方。

即将登位，时间不长，

一轮旭日，升自东方。

抛弃王位，脱去俗装。

关于摩诃三末多王属于阿蒂佳王族世系问题，《精义摄要》等经释中写道：

太阳王族阿蒂佳，纯洁威德真伟大，

具有巨大非凡力，摩诃三末多是他。

宛如人类之慧眼，一切黑暗能看穿；

好似第二轮红日，射出恩惠的光线。

上述表明摩诃三末多是真正的太阳王族世系的后裔，他像第二个太阳，放射着威德的光芒。

有人说，天上的太阳仅能驱除表面的黑暗，摩诃三末多王却能驱除内在的黑暗。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摩诃三末多王本人称为阿蒂佳太阳神王。学者们不赞同此一说法。

因为经典中将自然界的太阳称为阿蒂佳，将阿蒂佳太阳之子称为摩奴。宗教典籍中将摩奴称为摩诃三末多。因此，按经典之说，太阳王即阿蒂佳太阳王族世系，摩诃三摩多王即出自阿蒂佳太阳王族世系。巴利文的“阿蒂佳”应理解为太阳王，“固拉”应理解为摩诃三摩多王。

上述诸说，佛陀的弟子“智慧第一”舍利弗多罗在《摩诃尼陀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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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有过论述。

太阳王应叫阿蒂佳，该太阳王属乔答摩种系。释迦佛陀也属乔答摩种系，因此也称释迦牟尼佛陀为阿蒂佳太阳王族世系。

经典中载，太阳王和释迦佛陀均出自同一世系，即太阳王族世系。由此可知，自摩诃三末多王延续而来的阿三彬那刹帝利王系，均属乔答摩种系，为太阳王族世系。

根据上述经典之记载，将从上古的摩诃三末多王延续而来的阿蒂佳世系称为太阳王族世系。有人写道，骠绍梯王之所以被称为太阳王族世系之后裔，乃是因为他是太阳神王之子与龙公主结合后生育的。

后来，许多作者在“埃钦”、“茂贡”等诗词中也一传十十传百地将龙蛋生出的人描述得似乎比阿蒂佳王族世系更加高贵。此类诗词如：

恶魔巨鸟，贪婪无度；

为害民众，凶残大猪。

阿梨摩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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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蛋神种，

引弓搭箭，将其灭除，

威力无穷，神通难述。

有的学者还在诗中这样歌颂阿蒂佳太阳王族世系摩诃三末多王的后裔，阿梨摩陀那古蒲甘国的骠绍梯王：

太阳神种，世系绵长。

阿梨摩陀，圣土之上，

高贵莲蕊，珊瑚为柄，

三拃粗细，九尺余长，

御伞荫蔽，无比吉祥。

神通广大，骠绍梯王。

学者们常说，不论它有多么古老，不好的终归应被抛弃。历史上也不乏例子。蒲甘先后30代君王在位期间一直信奉阿利僧。见识卓著智慧非凡的阿奴律陀王在接受了法号为达摩达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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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阿罗汉长老阐法教诲之后，随即将谬误的阿利教革除。阿利僧众为骗取民众的信奉，曾将写好的字藏在杜梨紫葳树干上，等到树长出新皮将字覆盖以后，再假托为梦，引导人们在树干上把字找出。结果国王臣民轻信受骗者不计其数。所以，龙蛋王系之说虽不算古老，也应当将其作为古旧之说予以摒弃。可以确信，上述引用的有关《古蒲甘史》的内容是完全有据可查的、符合情理的。

以上所述，完全是为了消除人们对骠绍梯王乃龙蛋所生等一类无益说法的疑惑，提出的一些符合常理的材料。

骠绍梯16岁时被定为王储。3年后，萨牟陀梨王驾崩。萨牟陀梨王32岁登基，在位45年，终年77岁。大王弥留之际，车轮般大小的陨星落在御前。该王生辰为日曜日。





[1]
 《色尼迦耶》《声尼迦耶》即巴利文之Rūpanikāya和Saddanikāya。



[2]
 明梯Minhti，意为：王。



[3]
 缅甸阿瓦王朝一著名诗人，约1498－1578年。该人名之意即：率领劳加战船三千之统领。



[4]
 意为：扔掉羽毛。



[5]
 意为：射鸟之山。



[6]
 《布利达本生》 Bhūridatta Jātaka，本生经第22卷——大颂卷第543号故事。



[7]
 缅文中头骨与蛋壳发音相似，且此处‘骨’与‘壳’是同一字。



[8]
 《经集·罗汉经》 Suttanipāta Pabbajjasutta。



[9]
 缅甸阿瓦王朝著名僧侣诗人，1468－1530年。



[10]
 《摩诃尼陀萨经》 Mahāniddosa Sutta。



[11]
 即阿梨摩陀那，无敌城，指蒲甘。



[12]
 意为：弘法。



（118） 罗西姜王 
 

注







萨牟陀梨王辞世之后，骠绍梯并未马上登基，而是请对其有恩的修道仙人还俗为王。因该王曾是位修道仙人，故人称为罗西姜。小历74年（公元152年）罗西姜91岁时登基，在位15年，终年106岁。王弥留之际，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 
 

注



 ，生辰为月曜日。

据《宫廷寺庙史》等简史、古史记载，罗西姜属太公王世系。





[1]
 罗西姜Ratheikyaun，意即：假修道仙人。



[2]
 缅甸星相学将日出至日落这段时间称之为一“纯日”Thouddadein，一纯日的707分之692为一Tihti。凡度过62.909个Thouddadein时，就会多出一个Tihti来，这时就称为逢“登奈底”Deinnetthe之时。一年新旧之交时称为“丁兼”Thingyan。



（119）继恩师罗西姜王之后骠绍梯王即位



小历89年（公元167年）骠绍梯登基为王。该王因由骠族老夫妇抚养成人，故称其为骠明梯 
 

注



 。该国在拘楼孙佛时期，曾名班堵巴拉萨；在拘那含佛时期，名丹巴拘蒂；在迦叶佛时期，名丹巴得萨；在乔答摩佛时期，名丹巴提巴；到骠绍梯王统治时期，易名为阿梨摩陀那。

《缅甸大史》中，前说萨牟陀梨王统治时期，其国名为阿梨摩陀那，又说骠绍梯王时名为阿梨摩陀那。前后自相矛盾。

骠绍梯王即位时，梵天在右，天帝释在左，搀扶国王双臂登基，其时神鼓大震，神琴齐奏，神笙喧天。立二王后，一是萨牟陀梨大王的公主底里山达黛维，一是威力无穷的龙王送来的龙公主意兰陀黛维。天帝释还赠予帝王登基五宝和全套宫廷仪仗与器物，九又三分之一肘尺长、三拃粗的珊瑚柄伞8把，该伞的百层伞面用柔软的月光白莲丝织成，伞顶挂着用无价九宝装饰的榕叶状饰物，整把伞用各种宝石点缀，金光闪闪。天帝释还赠予产自象王湖名为基梨梅卡拉的六彩牙飞象、产自身毒江畔的天竺良驹等。

龙王所赠大批礼品中有：与六彩牙飞象同种的名为摩诃苏婆达的六彩牙母象、内廷用白象30头、完美无瑕的内廷用黑象4000头、格达产黑象700头、完美无瑕的内廷用马6000匹、宫外用马6000匹。与降敌用诸般礼品一道送来的还有：侍奉御膳的龙女一名、侍奉更衣的龙女一名、侍奉梳洗的龙女一名、御敌护卫龙兵180名。国王起驾时龙兵们守卫在各处楼梯周围，因龙兵们惧怕妙翅鸟，个个头上梳着捕鸟套索状发髻，手执藤条。出行时龙兵们在前后左右护驾而行。

据称国王手下有四大将军，他们是亚扎沃陀那、德瓦沃陀那、达摩沃陀那、那伽沃陀那。有朝臣8000名、统领16000名、步卒10亿、骑兵3600万、战象600万头。 
 

注





骠绍梯王在世期间办了12件大事，即箭射巨鸟；砍死大猪；斩除恶虎；杀却飞鼯；登基之际，人、神、龙、天帝释、梵天等齐集，神乐齐鸣，举行大典；于瑞喜宫佛塔处朝见母后；为显示威力，率象、马、车、步四军登卜巴山；千万华兵侵入临近国界的拘萨姆毗城之际，御驾率领象、马大军亲征；在位期间天上落下三次珠宝之雨，黎民百姓捡宝三次，合计12件。 
 

注





两位王后的随身宫娥有：佩戴红宝石饰物的2000名；佩戴蓝宝石饰物的2000名；佩戴花斑宝石饰物的2000名；佩戴翡翠饰物的2000名；佩戴珍珠饰物的2000名；佩戴钻石饰物的2000名；佩戴猫眼石饰物的2000名；佩戴珊瑚饰物的2000名；合计16000名。两位王后各有8000名。

意兰陀黛维王后无子女。底里山达黛维王后育一子，名梯明尹 
 

注



 ，成年后被立为王储。骠绍梯王父系母系均出自高贵种姓，神通广大，威力无穷，故不时有天帝释和龙王保护左右。南赡部洲所有君王均致函并派使节前来进献贡品、美女、宝象、战马等等。

骠绍梯王信守贤人七德，遵循君王十规，皈依佛法，虔敬三宝。为了后代帝王的利益，骠绍梯王曾与天帝释、伽湾波提天尊、修道仙人等商议，编纂了首句为“扬我佛陀妙法真谛”的法典。于埋藏巨鸟头骨和箭射巨鸟之地建造佛窟和宝塔。骠绍梯王对待文臣武将乡官士绅僧俗民众等如爱子。此乃大王积德行善的情况。骠绍梯王35岁登基，在位75年，终年110岁。王弥留之际，木星靠近月亮表面，整日如夜晚般黑暗。据传该王身高五肘尺，胸围三肘尺。生辰为火曜日。





[1]
 骠明梯Pyuminhti，意为：骠王子，即骠绍梯。



[2]
 原文如此。数字明显过分夸大不可信。此书中多数地方有类似的夸大。不再一一注明。



[3]
 原文如此，实缺一件。经查，此段文字与《缅甸大史》第1卷（190）节完全相同。但本书作者在录取《缅甸大史》原文时，在“……神乐齐鸣，举行大典；”后将“朝见父王太阳神王子；”一句删去，故缺一件。



[4]
 梯明尹Htiminyin，旧译低蒙苴。



（120） 骠绍梯王之子梯明尹至底坦王六代君王



小历164年（公元242年）梯明尹50岁登基加冕为王，在位57年，终年107岁，弥留之际，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木星靠近月亮表面。生辰为水曜日。

小历221年（公元299年）梯明尹之子尹明拜 
 

注



 50岁登基为王，在位25年，终年75岁。弥留之际，木星与月亮相逢，全国地震达7日之久。生辰为木曜日。

据《缅甸大史》和《新史》载，梯明尹在位第44年时，固马底瓦王之女黑马玛拉公主及其驸马檀多鸠摩罗 
 

注



 ，从羯陵伽国的檀多补罗城带佛牙去锡兰岛。许多诗歌据此也作了错误描述。此类描述同经典中记载或《格拉亚尼碑文》所写不一致。

《岛史》载：从佛陀涅槃之日即锡兰岛开国君王毗阇耶贡摩王在位第37年至毗阇耶贡摩王之后的第60代君王摩诃舍那王即位之年，是佛历811年（公元267年）。《格拉亚尼碑文》与《岛史》的记载一致。碑文上写道，佛历236年（公元前308年）建造大寺之后的第218年，又建造无畏山寺，再过357年，摩诃舍那王即位。这三个数字相加正好是摩诃舍那王在位之时，即佛历811年，倘若减去622年，即小历189年。再加上摩诃舍那王在位的27年，就是其子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的佛历838年，即小历216年（公元294年）。

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后9年时，黑马玛拉公主与檀多鸠摩罗两人，从羯陵伽国的檀多补罗城将佛的左下牙带到锡兰的这段历史，在《额骨舍利史》中写道：到阿努罗陀补罗 
 

注



 是在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后第9年时。《佛牙史》记载是：人类之主摩诃舍那之子，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9年之时……。《佛牙史注疏》记载说：当时正是摩诃舍那王之子，给迪底里梅伽王即位9年之际……。《小史》记载说：在即位9年之际，自羯陵伽带来伟大圣人的牙舍利……。与此等典籍之记载相一致，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之年为佛历838年（公元294年），加上在位的9年，应为佛历847年（公元303年）。按小历计，登基则为216年，加上在位9年，应为小历225年（公元303年）。

上述史籍上关于梯明尹王在位的44年之际，佛牙抵达锡兰岛之说，与《岛史》之记载以及《格拉亚尼碑文》是相矛盾的。梯明尹王于佛历786年（公元242年）即位，加上在位的44年，应为佛历830年（公元286年），若按小历计，则为小历164年，加44年，为小历208年 
 

注



 （公元286年）。距给迪底里梅伽王登基之年尚差17年。根本谈不上他即位后佛牙由南赡部洲送至锡兰岛事。

由此足见，并非在梯明尹王执政时期，而是在其子尹明拜王登基后4年之时，某位勇猛善战的君主因希望得到佛牙前来讨伐。固马底瓦王战死，其女黑马玛拉与优阇尼城王子檀多鸠摩罗得悉后，无奈将佛牙舍利送往锡兰。其时正值给迪底里梅伽王即位后9年，即佛历847年，小历225年。 
 

注



 正如《佛牙史》记载，佛牙送至锡兰之时，举行了隆重仪式供奉迎接，然后放在天爱帝须王为其建造的达摩释迦寺。从此，便将寺名称为陀塔陀杜伽耶 
 

注



 。以上均摘引自有关典籍，借以论证佛牙到达锡兰岛的年代。

小历246年（公元324年）尹明拜王之子拜丁里 
 

注



 41岁即位，在位20年，终年61岁。弥留之际，太阳拖着一条扫帚尾巴，有棕榈树的七倍长，夜空的半边暗无星光。生辰为木曜日。

小历266年（公元344年）拜丁里之子丁里姜 
 

注



 即位，在位期间废19村，在劳伽难陀处建底里毕萨亚城。该王信守君王十规，爱护臣民僧俗，朝臣官民均爱戴国王，并为其祝祷。该王执政期间，天上曾下过三次珠宝之雨。摩诃吉里 
 

注



 到来，王把他们安放在卜巴山上。丁里姜王53岁登基 
 

注



 ，在位43年，终年96岁。弥留之际，暴风雨骤起，七日不止，树木多被吹折。生辰为日曜日。





[1]
 尹明拜Yinminpaik，旧译苴蒙伯。



[2]
 檀多鸠摩罗Dantakumara，意即：檀多王子。



[3]
 即阿努罗陀城，也译阿奴拉达普拉。



[4]
 原文误为173年。应为208年。



[5]
 原文写成佛历447年，小历216年，二者均误，更正之。



[6]
 陀塔陀杜伽耶Dathadhatughara，意即：佛牙舍利存放之处。



[7]
 拜丁里Paiktheinle，旧译伯梯利。



[8]
 Theinlikyang旧译梯利干。



[9]
 Mahagiri原意为：大山。



[10]
 原文如此，如按此年岁计，则其父拜丁里8岁时即得此子丁里姜矣。明显有误。但无从查考，照录之。



（121）丁里姜王在位时摩诃吉里兄妹二神简况



太公国铁匠鄂定道之子鄂定代，力大无比，折断象牙也不费吹灰之力，其名远近皆知。太公国王得悉对文武大臣们说：“此人将夺朕王位，卿等可将他捉住处死。”鄂定代惧怕性命危险，遂逃入远处山林避难。国王异常害怕，便娶鄂定代之妹为后。过了很久，一日，国王对王后说：“爱妃兄长力大无比，朕拟起用他为邑宰，可速令他前来受命。”

王后信以为真，便请其兄前来。鄂定代心中思忖：“王已娶我妹为后，今才封我为官。”于是便奔王宫来。国王设计擒住鄂定代，绑在玉兰树上，四周架起柴薪，用风箱吹起火焰焚烧。王后说：“我兄因我而惨死。”言毕纵身跳入火中。国王拽住王后发髻，王后全身被火烧焦，只剩下头部。兄妹二人死后，变成神后居于玉兰树上。凡人畜走近玉兰树阴便会死去。于是人们将树连根刨起投入伊洛瓦底江中。漂到蒲甘，人们将树捞起雕成兄妹二人之像，安放在卜巴山上。从此以后，国王、文武官员、僧俗民众每年一度到山上瞻仰拜祭。

小历309年（公元387年）丁里姜之子姜都律 
 

注



 即位。55岁登基，在位25年，终年80岁。弥留之际，月亮放射出彗星般光芒，昴宿七星靠近月亮表面。生辰为水曜日。





[1]
 Kyaundurit旧译干兜立。



（122）高僧佛音 
 

注



 赴锡兰岛取经



关于佛音高僧赴锡兰岛取三藏经一事，《缅甸大史》称是自直通起程。《新史》则讲由中天竺出发。此事经过如下：

自佛陀涅槃之后至佛历900余年间，三藏经几乎都是摩诃昙无德长老、须那长老、郁多罗长老及其门徒代代口传下来，因当年南赡部洲尚无文字。出生于摩诃菩提附近的一位婆罗门青年，精通药典和吠陀，他在南赡部洲一带周游，到处与人辩论，贬低他人观点。后来，来到一座寺庙，他用平直而单调的声音背诵经书。梨波多长老听到后想，此人准是位学识渊博者，让我和他比试一番。于是问道：“是谁发出驴叫的声音？”婆罗门青年道：“你可晓得驴发出的声音是何意？”接着又一连提出了许多问题，梨波多长老均一一回答了。梨波多长老也向婆罗门青年提问了若干有关佛法的问题，婆罗门青年却无言以对。从此，婆罗门青年出家为僧，勤学吠陀，攻读三藏。后来，这位婆罗门青年像佛陀那样名声显赫，于是得名为佛音。

梨波多长老得知佛音志在于为《搭比萨那达耶》、《阿塔达梨尼》等经写释，便说：南赡部洲仅有巴利文三藏经，既无经释又缺权威性解说，锡兰岛的有关注释是纯净的；第三次佛经结集的巴利文经典也均被摩哂陀长老带往锡兰岛，你可前往锡兰岛，学习舍利弗多罗长老的著述，学习僧伽罗语，并将僧伽罗文写成的注疏译成摩揭陀文。上述内容与《小史》记载是相符的。

是时，称为金地的直通之开国君王悉哈罗阇王的第25代后裔达摩巴拉王，虔诚信奉佛法，赠给佛音长老白象一头，侍臣四人，以及其他各种礼物。佛音长老从勃生港起程前往中天竺地区，采绘中天竺摩诃菩提萨埵圣地尼连禅河、花林精舍等图像，然后再准备奔赴锡兰岛。此段记述与史载一致。

此时，无所不知的天帝释赐给佛音两粒番榄果，一保其永不饥饿，一保其视力永远明亮；还赐予可满足其一切要求的铁笔。佛音在陀弃那的宾伽利码头登船，从海路到达锡兰岛。此段叙述与佛音生平及佛教史上记载相符。

抵达后，佛音在大寺波达那精舍 
 

注



 ，从僧伽波罗 
 

注



 长老修习上座部教义和僧伽罗文经释，并开始着手著《清净道论》。后来，又将全部经释译成摩揭陀文。这与《小史》记载相符。

此后又从锡兰长老普陀密多学习《大经释》、《大波阇梨陀经释》 
 

注



 、《拘隆提经释》 
 

注



 并作了许多论著疏解。这与佛音所作《律藏后篇释》 
 

注



 的跋中所载相符。

是时，佛音以白象为礼物，请求摩诃那摩王允许他将三藏经及其经释和他本人作的《清净道论》抄本带离锡兰。

当佛音来到南赡部洲之际，天帝释对他说：“南赡部洲中天竺地区，已无建立佛教之地，佛教将在中天竺东南方九百由旬的边远村落，诸如室利差呾罗、底里毕萨亚、罗摩迎等地发扬光大5000年，将佛经真谛带往该地区吧！”佛音来到称为苏陀摩伐提的直通城，罗摩迎国一带顿时热闹异常，僧俗民众乃至国王王后，纷纷举办盛会，敬献斋物，表示欢迎，犹如具一切种智的释迦佛陀驾临一般。众生将经书恭敬地迎入都城，在王宫前显要之地造妙法彩棚珍藏。

是时，为首的佛教长老是阿瑙摩陀悉 
 

注



 ，他属于须那和郁多罗教派。须那长老和郁多罗长老是在第三次佛经结集之后，来到金地传教的。与须那长老在一起的弟子有十位，为首的是摩诃须毕达，其余是：摩诃须摩陀达、苏摩那帝须、须巴伽、须摩陀达、阿瑙摩陀悉等。在阿瑙摩陀悉弘法期间，缅甸、孟、若开、掸、云国 
 

注



 、万象 
 

注



 、道格岱等地区的和尚法师，均陆续前来修习先师世代口传下来的巴利文经书及其经释。直至今日，边远地区的佛教仍然繁荣兴盛。这与《佛教史》和《直通史》的记载相符。

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之后，佛历236年（公元前308年）摩诃摩哂陀长老来到锡兰岛，与锡兰开国君王毗阇耶的第六代后裔天爱帝须王共同弘扬佛法，使第三次佛经结集的称为“佛教规范经典”的三藏经，得以由高僧长老口传至佛历450年（公元前94年）。第24代君王伐多伽摩尼即位后第六年，500圣僧预见到未来人类的愚昧无知，于是召集第四次佛经结集，并将佛经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

第63代君王菩陀达萨在位期间，一位讲经师将经藏和论藏译成僧伽罗文。到了佛历946年（公元402年）第66代君王摩诃那摩即位之后，佛音长老才用摩揭陀文将三藏经抄录下来，并将其带至南赡部洲的称之为金地的直通国。

史籍中有将金地指为直通的，也有指为清迈的。据《格拉亚尼碑文》记载，金地即在罗摩迎地区。

据《直通史》记载，悉哈罗阇王在修道仙人和天帝释的扶持之下建立了金地。此后，第60代君王乌巴德瓦在位期间，又将其南移，建立了苏陀摩伐提直通国。关于乌巴德瓦王之孙佐达拘摩悉梨陀摩索伽王执政期间，须那和郁多罗两位长老到来之说，与经典上关于二长老到金地弘扬佛法的记载是一致的。因此，只能认为金地就是直通。

《缅甸大史》记载，丁里姜王即位第42年之时，佛音长老西渡锡兰岛，然而，丁里姜即位第44年，即佛历930年、小历308年（公元386年），此时摩诃那摩王尚未登基，有16年的差距。可见摩诃那摩王登基之年应为佛历946年，小历324年，也是丁里姜王之子姜都律登基第15年之际。以上内容是以《岛史》记载为依据的，与《格拉亚尼碑文》、《佛教史》是一致的。

上述关于佛教的根本经典三藏经传入缅甸的材料，《缅甸大史》、《中史》上均无记载，本书是根据有关经典记载，在此加以补充的。

小历334年（公元412年）姜都律王之子底坦王继位，35岁登基，在位27年，终年62岁，弥留之际，霹雳引起大火焚烧七天七夜，影子颠倒。生辰为土曜日。





[1]
 亦译佛鸣。



[2]
 也译作中心大寺。



[3]
 僧伽波罗 Saṅghapāla。



[4]
 《大波阇梨陀经释》 Mahāpaccarit Aṭhakathā。



[5]
 《拘隆提经释》 Kurundi Aṭhakathā。



[6]
 《律藏后篇释》 Vinayaparivā Aṭakathā。



[7]
 阿瑙摩陀悉 Anomadassi。



[8]
 旧译庸那迦，即今日泰国之清迈。



[9]
 Linzin即林城。



（123）非王族的牟克曼大臣与都耶大臣篡位为王



小历361年（公元439年）非王族的三位大臣争篡王位。牟克曼得手，登位3个月，王位又被都耶夺走。牟克曼临终之时，天上落下小卵石雨。都耶33岁篡位登基，在位55年，终年88岁。临终之时，良吴河岸不断坍塌。其生辰为木曜日。

小历416年（公元494年）众文武大臣将底坦王之孙 
 

注



 从逃亡处找回，拥其登基为王，授其名为达拉蒙帕耶。王55岁登基，在位22年，终年77岁。弥留之际，星辰相撞。生辰为木曜日。





[1]
 按原文无“之孙”二字。但据本书上节所述则底坦王已死，不可能再生复位。且所述出生、终年的年份均不同，可知原文有误。经查《缅甸大史》称达拉蒙帕耶为底坦之子，姚楠译哈威《缅甸史》中年表则称泰罗牟骠（达拉蒙帕耶之旧译名）为底坦之孙。分析底坦与达拉蒙帕耶相差55岁看，达氏为底坦之孙可能性极大，故按哈威缅甸史年表加上“之孙”二字。



（124）达拉蒙帕耶王 
 

注



 之子代傣王 
 

注



 至吞漆王等八君王简况



小历438年（公元516年）达拉蒙帕耶之子代傣王即位。代傣王身材魁梧。登基之后，放弃底里毕萨耶城，于德马梯另建新城，名为丹巴瓦底 
 

注



 。该王45岁登基，在位7年，终年52岁。弥留之际，一星靠近月亮表面，雷击引起大火焚烧七天七夜。生辰为土曜日。

小历445年（公元523年）代傣王之子丁里姜艾 
 

注



 王即位，35岁登基，在位9年，终年44岁。弥留之际，河水倒流，大雨倾盆。生辰为月曜日。

小历454年（公元532年）丁里姜艾之弟丁里拜 
 

注



 王即位，20岁登基，在位15年，终年35岁。弥留之际，王宫冒烟。生辰为土曜日。

小历469年（公元547年）丁里拜王之弟坎朗 
 

注



 王即位，32岁登基，在位10年，终年42岁。弥留之际江上无风起大浪。生辰为金曜日。

小历479年（公元557年）坎朗王之弟坎腊 
 

注



 王即位，39岁登基，在位12年，终年51岁。弥留之际，鬼怪周游全国，狂笑七天七夜，民众闻鬼怪笑声不敢入睡。生辰为水曜日。

小历491年（公元569年）坎腊王之子吞代 
 

注



 王即位，该王常按王室习俗使用宝牛、宝犁举行隆重的演耕仪式。在一次演耕之时，国王身着金缕王袍的袖子，随风飘动，将牛吓得猛跑不止，国王不幸跌进犁沟而死。该王35岁登基，在位13年，终年48岁。将死之时，一星靠近月亮表面，众多星辰白昼出现。生辰为月曜日。

小历504年（公元582年）吞代王之子吞毕王 
 

注



 即位，30岁登基，在位16年，终年46岁。将死之时，天空出现两日，无阴影，木星与金星相斗。生辰为木曜日。

小历520年（公元598年）吞毕王之子吞漆 
 

注



 王即位，22岁登基，在位15年，终年37岁。弥留之际，木星从昴宿七星中间穿过，月亮放射出彗星般光芒。生辰为水曜日。





[1]
 此处原文又误写为底坦王，明显有误，应为达拉蒙帕耶王，更正之。



[2]
 Thaiktain旧译泰克丁。



[3]
 丹巴瓦底按原意即丹巴城，与丹巴提巴同，中国古籍中亦称之为担泊，地在今日蒲甘。



[4]
 Thinlikyaungnge旧译梯利干尼。



[5]
 Thinlipaik旧译梯利伯。



[6]
 Khanlaung旧译乾隆。



[7]
 Khanlat旧译乾罗。



[8]
 Htuntaik旧译东台。



[9]
 Htunpit旧译东必。



[10]
 Htunkhyit旧译东支。



（125）吞漆王后之师非王族出身的僧伽罗阇王



小历535年（公元613年）王后之师僧伽罗阇王即位为王。该王又称巴勃叟达王，或称卜巴苏罗汉 
 

注



 。该王精通三藏吠陀，斋戒有素，五官端正，深受王后们的喜欢，吞漆王死后被拥戴为王。吞漆王之子瑞翁蒂 
 

注



 惧而逃往勃林，装疯行乞。卜巴苏罗汉严守君王十规，爱僧俗如子。因国王非属王族家系，摩诃吉里神不显身说法。国王见状，询问智者。智者答道：因陛下非属王族，故不肯显身。国王为使王室不致断嗣，便将瑞翁蒂王子找回，立为王储，并将公主许配给他。

卜巴苏罗汉即位第27年，时逢卡萨彬萨 
 

注



 之数，于是又将小历562年（公元640年）再废掉560年，称为“波修齐陀罗牟尼数字”余2年，也称短历2年 
 

注



 。卜巴苏罗汉在改元之年辞世，在位27年，终年64岁。弥留之际，王宫顶上停住七只兀鹫，天空出现彩虹。生辰为日曜日。





[1]
 Pouppasawrahan旧译布波修罗汉。



[2]
 Shweonthi旧译瑞安梯。



[3]
 卡萨彬萨代表数字为560。



[4]
 短历即今日缅甸采用的纪元，人们习惯称其为缅历。下文皆用缅历，不再称短历。



（126）吞漆王之子瑞翁蒂以及鄂奎 
 

注



 等三王简况



缅历2年（公元640年）卜巴苏罗汉之婿瑞翁蒂即位，35岁登基，在位12年，终年47岁。临终前，老虎窜入王宫。生辰为金曜日。

缅历14年（公元652年）瑞翁蒂王之弟贝东 
 

注



 即位，41岁登基，在位8年，终年49岁。临终之时，昴宿七星靠近月亮表面，无数兀鹫在王宫顶上盘旋俯冲。生辰为金曜日。

缅历22年（公元660年）贝东王之子贝当 
 

注



 即位。贝当和鄂奎两人是兄弟。贝当22岁登基，在位50年，终年72岁，临终之时，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生辰为土曜日。

缅历72年（公元710年）贝当王之弟鄂奎即位，55岁登基，在位6年，终年61岁，临终之时，木星放射出流星般的光芒达15日之久，影子颠倒。生辰为月曜日。





[1]
 Ngakhwe旧译伽维。



[2]
 Peitthon旧译白当。



[3]
 Peittaun旧译白东。



（127）敏最 
 

注



 王



缅历78年（公元716年）敏最王即位。敏最并非王族出身，而是一位富豪的仆人，家住高果当巴村。母亲是看管种植园的，因与一魔鬼发生关系，生下了他。一次，女财主派他去牧马，他不慎将马丢失，因担心主人打骂，便跑去见国王，国王将他留在身边使唤。敏最身强力壮，国王命其充当马夫首领。国王十分喜欢马匹，白天无人时经常和王后一起到马厩。来的次数多了，王后与马夫首领谈话也很投机。一次，国王外出狩猎，与众文武官员失散，马夫首领乘机将国王杀死。马夫首领穿上国王的服装，骑马回城。到王宫之后又将不顺从他的一位王后杀死，宫内其余人等见势都屈从了。众文武怕天下大乱，也只好臣服。敏最王21岁即位，在位10年，终年31岁。临终之时，木星靠近月亮表面。生辰为土曜日。





[1]
 Myinkywe旧译敏维。



（128）登卡 
 

注



 王至丹奈 
 

注



 王等十位君王简况



缅历88年（公元726年）登卡王登基为王。前王敏最无子，大臣们便找到王族出身的登卡，辅立为王。登卡53岁登基，在位8年，终年61岁。临终前天空血云密布达七日之久。其生辰为水曜日。

缅历96年（公元734年）登卡王之子登空 
 

注



 继位。40岁登基，在位10年，终年50岁 
 

注



 。临终之时，三只老虎窜入王宫，其中一只窜上宝座。其生辰为火曜日。

缅历106年（公元744年）登空王之子瑞朗 
 

注



 继位。35岁登基，在位9年，终年44岁。临终之时，王宫内蜜蜂作巢，母狗在宝座上产仔。其生辰为水曜日。

缅历115年（公元753年）瑞朗王之子吞屯 
 

注



 继位。该王狩猎时从御马上跌落，被荆棘扎死、吞屯26岁登基，在位9年，终年35岁。驾崩时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其生辰为土曜日。

缅历124年（公元762年）吞屯王之子瑞茂 
 

注



 继位。该王深谋远虑，勤奋强干。20岁登基，在位23年，终年43岁。弥留之际，木星靠近月亮表面，金星发出彗星般光芒。其生辰为木曜日。

缅历147年（公元785年）瑞茂王之弟蒙腊 
 

注



 继位。39岁登基，在位17年，终年56岁。临终之时，天空中八曜齐现，土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其生辰为水曜日。

缅历164年（公元802年）蒙腊王之子苏钦涅 
 

注



 继位。36岁登基，在位27年，终年63岁。临终之时，土星和金星、月亮相叠。其生辰为木曜日。

缅历191年（公元829年）苏钦涅王之子开卢 
 

注



 继位。35岁登基，在位17年，终年52岁。临终之时，木星靠近月亮表面，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其生辰为日曜日。

缅历208年（公元846年）开卢王之弟彬比亚 
 

注



 继位。因彬比亚村为其早年采邑，故名。该王45岁登基，在位32年，终年77岁。该王即位后第3年，即缅历211年（公元849年）建蒲甘城。缅历219年（公元857年）又建东敦城，命名为仰马瓦底。该王临终之时，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其生辰为月曜日。

缅历240年（公元878年）彬比亚王之子丹奈 
 

注



 继位。该王喜马，精通马术，常于夜间到马厩察看御马。在一次察看时被色雷鄂奎 
 

注



 所害。该王28岁登基，在位28年，终年56岁。遇害时，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登奈底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其生辰为金曜日。





[1]
 Theinkha旧译梯因迦。



[2]
 Tannek旧译丹尼。



[3]
 Theinkhun旧译梯因孙。



[4]
 原文有误，写成55岁登基，终年65岁。按此年龄计，其父登卡6岁时已有此子登空，不可能。经查《缅甸大史》，按大史所写译出。



[5]
 Shwelaung旧译瑞隆。



[6]
 Htuntwin旧译东温。



[7]
 Shwehmaut旧译瑞穆。



[8]
 Munlat旧译牟罗。



[9]
 Sawkhinnit旧译修金尼。



[10]
 Khelu旧译基流。



[11]
 Pyinpya旧译频耶。



[12]
 Tannet旧译丹尼。



[13]
 Sale Ngakhwe旧译沙里伽维。



（129）色雷鄂奎王



缅历268年（公元906年）色雷鄂奎为王。前面提及的登空王曾与其弟争夺王位，最后登空得胜称王。其弟失败逃至色雷避难。后来，该人之孙鄂奎被父母卖给一家富豪。鄂奎自幼喜爱穿着打扮，据说一日必梳头三次。一次，主人令其撑船赴蒲甘城，在抵达前的一个夜晚，忽做一梦，梦见肠子自肚脐外流，绕着蒲甘城。破晓，船继续逆水而上。撑船间，竹竿忽然带上一宝盘来。鄂奎发现以后，心想：我的梦太难以实现了，就用此宝盘抵消夜间之梦吧！于是便将宝盘扔回水中。

抵达蒲甘城之后，奔赴国师家。婆罗门国师不在家，于是鄂奎便将路上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婆罗门妇。婆罗门妇只解释道：这是你的福分大，定会长寿。鄂奎见她不精心在意地解释，就退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国师回来问其妻道：“我不在，有谁来过？”婆罗门妇将青年人前来解梦和他如何解说告诉了国师。婆罗门国师听罢，不容分说，将妻子的发髻剪下丢在地上。顷刻间，天雷骤起，打在了断发之上。

婆罗门国师立即出门去寻找来求解梦的青年。找到后说道：“年轻人，你家住何处？何人子嗣？你的梦是颇难实现的，你要持斋守戒，不久的将来定会成为统治蒲甘城的一位君王。当上国王时请不要忘记我。”鄂奎做完买卖回到家乡色雷。这时，主人更加虐待他、使唤他。鄂奎忍受不住就来到丹奈王身边当差。国王见他的模样，十分可怜，就留下他当马夫。

国王不分昼夜，常带一宫妃到马厩来。一次，国王吩咐马夫：“把马粪弄到远处的坑里去，干了点上火，继续向上添马粪，后放的马粪在下面的烘烤下，也就边烤边着了。”马夫听后照办。一日，宫妃与马夫计议，把国王推进了马粪坑。马夫又威胁其他宫内后妃们跟随他，自立为王。

鄂奎前世曾是用三片榛龙脑香树叶为佛遮阳的一个山妖。当年佛陀曾授记：他将在此国中称王三次。他前世是山妖，故力大无穷。且骄矜傲慢，盛气凌人，贪食无度。文武大臣均慑其凶残，惧服脚下。该王曾被色雷主人虐待过，对此耿耿于怀。当了国王后就将原主人杀死。据说，把与其主人长相一样的人们也抓来推进水池内，喊道：“猪！”然后骑在象背之上，手执长矛刺杀他们。

时日久了，大臣们收买了御象夫。当国王在池塘里骑象取乐时，将拴象鞍的绳子割断，国王连同象鞍一起落入水中。大臣们乘机捡起泥块猛打国王，直至其死去。所以至今人们仍称该塘为“一人一把泥”。该王50岁登基，在位9年，终年59岁。临终之时，棕榈树般高的妖魔显身，站在王宫广场之上。其生辰为土曜日。



（130）色雷鄂奎之子登科 
 

注







缅历277年（公元915年）色雷鄂奎之子登科继位。25岁登基，在位16年，终年41岁。死因是：该王进山狩猎，腹饥，到农夫黄瓜地中摘瓜吃。因未征得农夫同意，被农夫用锄柄打死。王将死之时，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金星与木星相撞。其生辰为土曜日。





[1]
 Theinkho旧译梯因屈。



（131）农夫良吴苏罗汉 
 

注







缅历293年（公元931年）良吴苏罗汉即位为王。登科王被打死时，御马夫赶过来问道：“喂！农夫，你为何将我王打死？”“你王摘我瓜吃，怎不能打？”御马夫遂改口说：“农夫！打死国王者为王啊！”农夫说：“我不想当国王，因为今年我地里的瓜长得真不错。”“咳！瓜还是你的，王福也由你享受，国王之福极大，吃得好，穿得好，还有金银珠宝、象马牛羊、五谷粮食，应有尽有。”经御马夫这样一说，农夫便同意了。

御马夫暗中将农夫带进王宫，并将详情奏告王后。王后称赞御马夫聪明能干。王后怕走漏风声，引起国家不宁，便传令说“国王欠安”，宫内人等不得外出，宫外之人则不许入宫。同时向农夫讲习宫廷礼仪，并用冷水热水为其洗去身上污垢。此时，一宫妃对农夫表示不敬，王后怒喝道：“谁来收拾这贱奴？”于是立在门外的石头人就冲了进来，将宫妃击毙。见此情景，宫内的人均毛骨悚然，害怕不已。第六天王后派人鸣锣通告全国：国王明日出巡，大小文武官员均得前来朝见。破晓，文武百官入宫，聚齐后，御座前的门刹时大开。文武百官顶礼膜拜。一位大臣轻蔑地说道：“非我王也！王后为何不与我等商议？”这时，立在门口的石头人又冲了进来把该大臣击毙。见此情景文武百官以至全国民众无不惊恐。

因为御马夫对宫廷之事颇为熟悉，思忖纵然国王确是被人击毙，但是若仅带回国王衣冠和马匹，未将击毙国王者带回，王后及文武官员民众都将认定是我将国王打死的。于是便委婉地说服农夫，并将他带回宫内，以做人证。到王宫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他去见王后。学者们认为，此事说明御马夫是一位极其聪明机智的人。

农夫当上国王以后，神通广大，威力显赫，将自己原来的瓜地改成一幽美的大花园，并塑造了一大龙雕像。他认为龙比人更高贵，且神通广大，拜之必有大福。

鉴于罗西国直通等地有许多佛塔，王便与信奉谬误教义的阿利僧们商议，建造了浮屠基、浮屠艾、浮屠达妙、丁礼浮屠、塞堤浮屠等五座浮屠。在浮屠中安放的偶像既非神像也非佛像，早晚供奉斋饭酒菜。因此，国王得名为“神庙施主安逸王”。

一切种智佛陀在世时的婆罗门长老开始传到缅甸的太公、室利差呾罗、阿梨摩陀那、底里毕萨亚历代君王时期，佛教都十分兴盛。僧俗研修圣谛，持斋守戒，奉法晓忌。但是，自建立丹巴瓦底的代傣王之后，佛教日渐衰败，由于缺少佛教经典三藏，大多信仰异教阿利教。良吴苏罗汉时期，国王和全国民众均信仰阿利教。

良吴苏罗汉身为农夫在种地时杀死国王，按理应受到重罚严惩，却因他曾做过极大的善业，反而得到了王位。佛经中说，积善业者，虽不谋之而有所得；不积善者，虽力图之却无所获。因此，传统多证明，一切生灵，或虽多方奋力追求其发展和富足，却因缺善而无所获；或虽无所求谋，却因积善而获发展富足。

当天帝释扶助姜漂王 
 

注



 来即位时，良吴苏罗汉王立于王宫门前大喊道：“朕仍在此，谁敢为王？”但此时他的善业已终，于是立在宫门口外的石头人将其一推，便从宫门口倒栽葱摔死在地。良吴苏罗汉王45岁登基，在位33年，终年78岁。临终之时，空中八曜同现，妖魔在王宫顶上现身。其生辰为水曜日。





[1]
 Nyaung U Sawrahan旧译良宇修罗汉。



[2]
 即指（132）节所述之宫错姜漂王，旧译混修恭骠。



（132）宫错姜漂王



缅历326年（公元964年）宫错姜漂王即位。姜漂王情况如下：色雷鄂奎谋害丹奈王篡位，时丹奈王一妃不愿当鄂奎王之妃。该妃时已怀孕，便逃出宫去来到姜漂。姜漂又名“那伽姜”，因是到苏湾那索达龙国的必经之路，也称为“黄金之路”。该妃在当地生下姜漂王。姜漂王幼年与同伴玩耍时，常被骂为“没有父亲的孩子”。姜漂回家说：“村里的孩子都骂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说：“好孩子，你父并非普通之辈，是统治此国之君，你父被人谋害，王位被夺，我怕被强占为妻，便怀着身孕逃了出来，在此地生下了你。”

姜漂听了母亲之言，暗下决心：“我必夺回父王之位。”于是便去侍奉大王，大王派他到赖窦去当征税官 
 

注



 。

另有史书记载，是派他到南部的苗拉去当征税官。

姜漂十分孝敬母亲，母亲每日都为儿子外出征税准备饭包。姜漂每日都在沙针树下解开母亲为他准备的饭包吃饭，吃之前都要先敬沙针树。沙针树神想：“此人每吃饭前，都先敬我，其前程不知如何？”当树神算出此青年不久将成为国王后，便现身对姜漂说：“你每日都先敬我吃饭，若欲得权力与福气，应勤做三皈依，守五戒，信守诺言，每日精修十念 
 

注



 。”从此，姜漂遵照树神之嘱去办。可见，此时蒲甘佛教并未完全衰落。

此时，宫错姜漂因有天帝释等保护佛教之神的扶助，四处传闻蒲甘将出现新君。于是，民众纷纷传说：“新君于某日驾到！都去朝拜新君啊！”人们一起蜂拥至杜云山。此时，姜漂也请母亲提前准备饭包，想赶早为国王去征税，事毕好去朝拜新君。母亲按儿子所嘱办了。于是，姜漂便于夜里带上饭包，赶至赖窦征税。

天帝释变化成一位骑马的老人，在马背上对姜漂说：“年轻人，把我的马带到蒲甘城去吧！我还要在此地小留。”姜漂说：“我要赶去朝见新君，您的马我不能带走。”天帝释说：“年轻人，骑马不比你走路快吗？你骑上这匹马，给你这宝石簪针和指环戴上吧！再背上这刀和矛，若我逗留的时间长了，你就骑着马径直奔宫前广场去！”姜漂戴上天帝释给的宝石簪针和指环，背上天帝释给的底拉温达宝刀和阿粦陀摩宝矛，飞马扬鞭赶去朝见新君。文武大臣大小官员以及全国民众见姜漂策马而来，身上带着宝刀宝矛与宝饰，闪闪发光，犹如初升的太阳光辉夺目，便纷纷叩首膜拜。姜漂此时也已意识到自己便是未来的新君，因为他记起沙针树神对他说过的话，便骑着马直奔王宫而来。良吴苏罗汉王正站在宫前喊道：“朕在此，谁敢为王！”随着喊声，王宫门前的石头人将他推倒，良吴苏罗汉便倒栽葱摔死在地。

良吴苏罗汉曾立三姊妹为后，大姐为南宫王后，二姐为中宫王后，三姐为北宫王后。良吴苏罗汉王死时，南宫王后已怀了基梭 
 

注



 王子九个月；中宫王后已怀了叟格德 
 

注



 王子六个月。

宫错姜漂王即位后，仍封三位王后为后。后来北宫王后又生了阿奴律陀。基梭和叟格德王子长大后，建造了一座幽美的寺庙，奏请姜漂王“前去洒水祝祷”。宫错姜漂王信以为真，来到寺庙。基梭和叟格德便将其擒拿，逼他落发，然后对外说，国王热衷于佛教，已削发为僧。宫错姜漂王58岁登基，在位22年，80岁被黜。其生辰为日曜日。被黜之时，佛塔上出现奇妙景象；金星踩着月亮行走；月初二之时，月已圆；地动山摇达七天七夜之久；河水停流。





[1]
 征税官一词音译即：“宫错”，原意是：征集蒟酱叶者。



[2]
 十念。即：念佛（不忘佛的功德）、念法（不忘法的功德）、念僧（不忘僧的功德）、念戒（不忘戒的功德）、念施（不忘布施的功德）、念天（不忘修行成神之善业）、念解（不忘解脱之道）、念灭（不忘无常灭死之道）、念身（不忘自身乃毛发等之集合物）、念定（不忘专心呼吸修习定）。北传佛教有所谓“六念”者，即上述十者中的前六者。



[3]
 Kyiso旧译弃须。



[4]
 Sukkate旧译须迦帝。



（133）基梭王与叟格德王



缅历348年（公元986年）基梭王即位。该王在亲敦纽建造行宫，常至班基十乡狩猎射鹿。某日，一猎户在守等小鹿来溪边饮水，以便射猎。鹿见国王来被惊跑。猎户未看清来人，搭箭便射，竟将国王射死。基梭22岁即位，在位6年，终年28岁。将死时，妖魔大笑半月，并往王宫乱抛石块。其生辰为火曜日。

缅历354年（公元992年）基梭王之弟叟格德即位，阿奴律陀侍奉左右。阿奴律陀之母照料老王姜漂。阿奴律陀与父母同住。

某日，兄叟格德当着阿奴律陀的面说道：“弟悉子辈，兄乃母辈。”阿奴律陀将此事告老王姜漂。老王说：“其意乃欲娶你母也。”阿奴律陀闻言大怒，求父王将天帝释赐给的骏马、兵器等给他。老王遂将阿粦陀摩神矛、底拉温达宝刀以及宝石簪针、指环等一一赐予。并说：“父王之马在父王被黜时即自行逃脱，但只要拿出父王的指环就可将其降服。得骏马后，你可骑马奔卜巴山，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待兵力雄厚之时再来推翻你兄。”

另有史籍载，阿奴律陀乃是从其兄手中夺得骏马的。

阿奴律陀在拿出指环获得骏马之后，便奔卜巴山一带积蓄兵力。其母被其兄叟格德立为后。

另有史籍记载，阿奴律陀可能将其母带走。

阿奴律陀备齐兵马粮秣，便进军蒲甘，遣使告其兄叟格德让出王位，否则就以兵戎相见。叟格德听罢盛怒，当即让来使回话：“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口出狂言，欲与朕武力较量。文武百官只需一旁观战，容寡人单枪匹马取他。”

阿奴律陀得其兄回话，十分高兴。至约定日期，便骑上神马，带上父王的宝刀神矛，来到的马梯河畔。叟格德见弟骑马而来，就迎上前去。阿奴律陀对兄道：“你比我大，容你先刺。”叟格德举起长矛直刺阿奴律陀。阿奴律陀举起阿粦摩陀神矛招架，未能伤及身躯，仅被刺中马鞍前部。叟格德见未能刺中其弟，十分惊慌，全身颤抖。此时，阿奴律陀举起阿粦陀摩神矛，大喝一声：“王兄刺过，该轮到我了，你就招架吧！”直刺叟格德。宝矛从胸前直穿背后。叟格德身中神矛，连人带马一起逃至江边，倒地死去。至今该地仍称为“敏格巴” 
 

注



 。

阿奴律陀之母北宫王后听说叟格德已被其子用宝矛刺死，胸罩脱落，号哭道：“儿子？！夫君？！”后来在该地造一浮屠，名为“博德林” 
 

注



 。胸罩脱落之地也造一浮屠起名“因屋究” 
 

注



 。叟格德28岁即位，在位25年，终年53岁。将死之时，两个篮子般大小的火球自天而降，落至王宫。其生辰为土曜日。





[1]
 意即：连同马鞍一起。



[2]
 即其号哭之词：“儿子？！夫君？！”的音译。



[3]
 意即：“胸罩脱落。”



（134）阿奴律陀王



阿奴律陀刺死其兄后，随赶至其父王居住的寺庙，请求父王接受王位。其父说，父已老矣，吾儿即位为宜。于是阿奴律陀于缅历379年（公元1017年）登基加冕为王。并为其父举行隆重仪式，授君王登基五宝，封其父为僧王。阿奴律陀在寺中安排宫娥侍女多名侍奉老父。

史籍上无阿奴律陀缅历379年登基之记载。以上内容是从阿奴律陀之母《北宫王后塔碑文》上得知的。该塔碑写明：“缅历379年女宿年10月23日（公元1018年1月11日）月曜日，阿奴律陀登基，公正合法地统治黎民众生与文武百官姬妃王子。”

阿奴律陀刺死其兄后，整整6个月不得安睡。是时，天帝释托梦：“大王欲消弭所犯杀兄之罪，可广建浮屠、佛窟、寺院与佛亭。此外可凿井掘池，开沟挖渠，筑堤疏河，辟田垦地，以此为你兄做功德。”

阿奴律陀王即位后，除册立苏卢之母为王后外，还遣使臣带礼品到南赡部洲各地，为其物色门当户对的公主为后。话说中天竺吠舍厘国国王有七位公主，其中大公主僧伽密达与许多比丘尼在一净园中食斋持戒。

是时，僧伽密达比丘尼栽种的一棵印度枳树结了一个大瓮般大小的果子，成熟落地变出一个美丽端庄的少女。众比丘尼随将其献给吠舍厘国王。国王为她命名“鲁纪亚巴芭瓦底”，并将其许配给王储为妻。不久，国王辞世，王储继位，封鲁纪亚巴芭瓦底为后。加冕之后生下一美貌公主名般萨格勒亚尼，居于宫闺之中。

阿奴律陀王的使臣探知这一消息，赶赴吠舍厘国献上礼品，奏道：“抱迦雅马 
 

注



 大国国君阿奴律陀王尚无王妃，特遣臣等前来求亲。”吠舍厘王鉴于阿奴律陀的请求，只得答应。遂派80名宫娥侍女相陪，掮舆护送般萨格勒亚尼公主。使臣迎接公主回国。般萨格勒亚尼公主具五美 
 

注



 ，无六瑕 
 

注



 ，有着纯金般的外表，容颜耀人，肌肤滋润，性情文雅。使臣见之，心生邪念。不日，终与公主有私。使臣思忖：“若与此随从人等同回蒲甘，一旦大王得知此事，我必遭大祸。”遂将随从人等逐镇逐乡一一遣散。抵旦迎瓦底后，奏知阿奴律陀王。阿奴律陀王亲率象、马、车、步四军迎接。接受献礼后，一同回京。至今，此地仍称为“明边当” 
 

注



 。

至阿梨摩陀那京城，阿奴律陀拟准备将迎来的吠舍厘公主纳入金宫。原迎亲使臣奏道：大王，吠舍厘并非一般不足道之小国，乃古代多位著名国王统治的大国。倘若公主是该大国君王亲生，岂能如此草率将女儿献上。若慑于大王威力将公主送来，亦应由高级文武率领宫娥侍女、保姆奶娘、裁缝厨师等陪送。故臣以为今献来之公主，定非吠舍厘国王亲生。

阿奴律陀听罢使臣谗言，未加调查了解便信以为真。大怒道：岂有此理！居然不献亲生之女，而把养女送朕。随即将献来的吠舍厘公主暂置西宫，交勃粦马大臣。公主抵勃粦马地方后，公主与阿奴律陀同房所怀胎儿已足月，此时发生巨大地震。

阿奴律陀王召见宫中星相家，询问地震缘由。星相家奏道：国北有一胎儿，日后将登基为王。阿奴律陀王闻言，遂命杀尽北方孕妇。据称被杀者逾7000，一条幼龙将江喜陀之母藏起，使其免遭死难。阿奴律陀王又召见星相家问孩子是否已被除。答：未被除，现已出生。大王又令将哺乳期和襁褓中的婴儿统统杀死。据称被杀者逾6000。幼龙又将江喜陀藏起未遭此难。大王又问星相家，孩子是否已死？答：仍未死，已是牧童般年龄。大王又下令杀尽牧童般年龄儿童。据称被杀者逾5000。此次又因幼龙保护而幸存下来，未在被杀之列。

另有史籍记载，因其乃是未被杀死的幸存者，故名江喜陀 
 

注



 。

也有史籍载，因其美貌形象具足，故称为江喜陀 
 

注



 。

在此顺便说说他的几个名讳。因其出生于勃粦马，故也称其为勃粦马喜陀。因为用水壶让他喝水时，口中就会现出表现帝王宏威的光轮，水壶就会自然向后倾倒，故又名克亚兰 
 

注



 喜陀。

据《瑞喜宫佛塔史》载，因每次清查杀戮他都幸存下来，后来阿奴律陀赐名为江喜陀。又因为是鄂梯莱村村长的主人，他又名梯莱辛。

部分史籍记载，在旦迎瓦底城国王听信使臣谗言，将般萨格勒亚尼公主逐往勃粦马，在此之际，公主面向金宫屈膝叩拜。后来江喜陀登基，就在当年母亲叩拜之地，造了一名为巴膝豆 
 

注



 浮屠，以作纪念。这段历史是十分清楚的。可见，只能认为般萨格勒亚尼公主是在到了京都以后，才被逐往勃粦马一地的。

关于江喜陀是龙王子之说：江喜陀之孙阿朗悉都 
 

注



 进军妙香国之际，缅历470年（公元1108年），在觉辛的当布雍基立的《赖道佛塔碑文》上有以下记载：“阿奴律陀王有一爱子梯莱辛、克亚兰喜陀。梯莱辛、克亚兰喜陀之孙敬祝金佛窟施主、老王万寿无疆！”可见，为使子孙后代清楚了解，江喜陀乃阿三彬那王族世系阿奴律陀王之子，在阿朗悉都时已在碑铭上作了记载。然而，却置此于不顾，一味追求所谓古蒲甘骠绍梯王乃天龙之子一类错误之说。且人云亦云，错误地认为，神通广大的人理应受到天龙的监护，江喜陀乃受其父的保护，故他乃天龙之子云云。关于天龙监护之说有以下几例：中天竺华氏城君王苏苏那伽王，幼时曾被天龙保护；蒲甘国王乌兹那之妃普瓦绍幼时在林中被其父哄睡在一棵大树之下，曾有一大环蛇保护等等。因此，梯莱辛江喜陀如此神通广大，弘扬神圣佛教大业的君王必定是一位天龙保护的人物。

江喜陀母后将子送往国师处为僧。此时，星相家又奏道：“此人已出家为僧了。”国王问：“怎样才能知道呢？”星相家道：“供斋饭后，用水壶敬水时，将见到该未来君王口中现出轮状光芒。”于是大王每日斋僧。一日，国王供江喜陀斋饭，用斋毕，依例用水壶敬水，此时，国王见其口中出现帝王环状光芒，惊恐之际，水壶翻倒。国王问星相家：“此人是否将夺寡人之王位？”答道：“将于大王之后隔一代为王。”国王说：“你等为何今日才将此话告我？因恐其夺朕王位，朕已误杀许多生灵矣！”国王遂命江喜陀还俗，在御前侍候。因他乃国王之亲子，国王怜惜他，并赐名江喜陀。

敏木有位名叫鄂推友 
 

注



 的青年，据说是位善爬棕榈树采棕榈果的能手，他能在所规定的时间内，采摘完1000棵树上的棕榈果。阿奴律陀王得知后，便召其与江喜陀为伴同住。

卜巴有位名叫鄂隆赖佩 
 

注



 的农户，据说是位耕地的能手，他能同时驾驭30对牛耕地，工作细致且熟练。国王得知后，便召其与江喜陀、鄂推友为伴同住。

良吴有位名叫良吴毕 
 

注



 的泅水能手，据说他能从良吴高岸上跳入水中泅渡过江到对岸昂达，然后又不停歇地泅渡回来。国王得知后，便召其与江喜陀等三人为伴同住。

有一次，下臣奏知大王：“赖窦地方有四匹马鞍饰物全备的无主骏马，人们捉不住它们。”大王遂命江喜陀、鄂推友、鄂隆赖佩和良吴毕等四勇士前去擒捉。四勇士巧做一围场，围场中灌满水，通向围场的小路两旁用篱笆遮住，然后将马赶入围场，待马在围场中游水之时，四勇士奋力上马，并将它们带回献给大王。大王将马交给四勇士喂养，为王效力。这四匹骏马乃无价之神马。阿奴律陀的坐骑叫甘帝伽赖拉；江喜陀的坐骑名那龙空冈；鄂龙赖佩的坐骑名礼牟英康；鄂推友的坐骑名那龙林代；良吴毕的坐骑名那龙阿杜末悉。这五匹马合称五神骏。

阿奴律陀王即位第四年，其父姜漂王崩。姜漂王58岁登基，在位22年，逊位居庙31年，任僧王4年，终年115岁，缅历383年（公元1021年）殁。

《缅甸大史》载，阿奴律陀王于缅历364年（公元1002年）即位，4年后其父姜漂王崩。阿奴律陀王为其父建造的《马梯庙碑文》上说，该寺庙建于缅历382年（公元1020年）。根据这两个数字分析，姜漂王似乎是在建寺庙前14年逝世的。关于阿奴律陀王于缅历379年（公元1017年）登基，即位第3年开始动工建造该寺，建寺一年后姜漂为去世之说，与其他许多碑铭和《新史》记载是一致的。





[1]
 蒲甘一古名。为便于读者理解，后文中此名一律直译为蒲甘。



[2]
 五美，缅甸人谓美女必备的五个条件：又长又黑的头发、丰满的肌肉、洁白的牙齿和有血色的指甲、滋润的皮肤、青春的年龄。



[3]
 六瑕，缅甸人谓女性长相的六种缺陷：太高、太矮、太胖、太瘦、太白、太黑。



[4]
 意即：王归山。



[5]
 Kyansittha意即：幸存者。



[6]
 Kyansittha又可理解为：非常美貌的孩子。



[7]
 意即：水壶向后倾倒。



[8]
 意即：屈膝叩拜。



[9]
 Alaungsithu旧译阿隆悉都。“阿朗”意为：未来成佛者；“悉都”悉从巴利文音变而来，意为：英勇胜敌者。



[10]
 旧译牙兑由、牙底由。



[11]
 旧译牙隆梨毕。



[12]
 旧译良宇披。




上卷 第四编



阿奴律陀王在位时，国号蒲加雅马 


注



 。该国历代君王均信奉居于德马梯的30名阿利僧及其6万门徒，受其谬误信念蒙蔽。阿利僧众摒弃佛法，自立异说，妄撰经书，迷惑民众。在其教义中竟有如下是非颠倒荒诞之说：杀害他人者，若能背诵阿利僧所授避邪消灾经文即可免遭业报；弑死父母者，若能背诵阿利僧所授避邪消灾经文亦可免遭业报等等。

此外，不论王公大臣、乡吏士绅、黎民百姓，凡有女出嫁，皆须在成亲前夜，将女送至阿利僧处，名之为：献童贞。次日晨放回后方可成亲。不向阿利僧献童贞即出嫁者，以破坏习俗论，受王法严惩。

是时，将献童贞说成为供奉。学者们皆把毗哈耶玛霍 


注



 一词解释为：送往庙中供奉。碑铭镌刻者们在碑文中有以下写法：“献给寺庙之时……”。诗人那瓦德 


注



 在他的《王妹埃钦》诗中也有以下诗句：“向维扎亚佛塔，将吉祥珍宝，供奉献上之时”。

阿奴律陀王具有真知卓识。当其知悉竟有此等荒诞绝伦之说时极其不悦，震惊异常，渴望尽早获得妙法真谛。



（135）阿罗汉长老自直通来到蒲甘



是时，法号达摩达蒂的阿罗汉长老从名为苏陀摩伐提的直通来到蒲甘。阿罗汉的身世如下：众罗汉共议苏那波兰达和丹巴提巴两地佛教尚不发达便齐到天帝释前，请求派一能传道者前往传道。天帝释向忉利天一神提出此项请求。该神遂投胎于一女婆罗门腹中。足月生一子。由有道罗汉底拉菩提守护。成年后，出家为僧，精通三藏，后修成罗汉果位，法号阿罗汉。名震整个南赡部洲。

法师闻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两地佛教尚未建立，便来到蒲甘，住在京都附近林中。天帝释指引一猎人遇到阿罗汉长老。猎人见长老气宇非凡，肃然起敬，知定是一位贵人。遂引至京城参见国王。阿罗汉携带八法器随猎人进宫。猎人向国王奏明在林中遇此高僧，特带来御前。国王见阿罗汉威仪庄重，绝非一般，必是一满腹经纶之人。好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遇到阳光一样，国王大喜。

国王想常言道：“卑贱者下座，高贵者上座”，便对阿罗汉长老说：“请随意落座。”长老为表明自身尊贵便巍然登上王位就坐。国王见状，认定此人必有来历。遂问道：“法师宗系如何？从何处来此？受何人教诲？”

阿罗汉答道：“我乃属一切智 
 

注



 佛的宗系，我佛具有九圣品 
 

注



 、六尊荣 
 

注



 、四不思议 
 

注



 。问我受何人教诲？我乃受一切智佛所讲的最美妙深奥的教诲。”国王听罢大喜，恳求道：“法师能否讲解部分佛陀教诲给弟子听？”阿罗汉遂将尼乔陀沙弥为阿育王讲述的《不忘品》等讲给国王听。

是时，国王的心就像经过百次精弹的棉花浸在百次滤制的油中一样，充满了虔诚与坚定。讲完后，国王又问道：“我主一切种智佛在何处？讲过多少法？除法师外，还有多少弟子？”

阿罗汉长老说：“一切种智佛陀仪态轩昂，具三十二大相、八十种好、六道光轮 
 

注



 ，享有无比崇高的威德，具备十种智力。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后，在整整45年中，对一切人、神、梵天及其他众生，大慈大悲谆谆劝导，使他们品尝到甘露般的佛法。后来，佛陀在拘尸那罗城末罗王族吉庆之地娑椤园内涅槃，震撼了整个环宇，有11位国王 
 

注



 将神圣的舍利带回各自的国内供奉。”

“在第三次佛经结集时，与会的长老们将国王们取走的全部舍利的八分之七带回献给阿育王，建成佛塔84000座。另一分舍利被神龙等藏于腹中，后为苏摩那沙弥得到，献与锡兰岛国王阿巴亚陀塔加马尼建一大塔珍藏。佛的右上牙由天帝释带回忉利天供奉 ；右下牙由神龙们带到那伽国供奉；左下牙从羯陵伽国送到锡兰 
 

注



 ，为世代锡兰国王所供奉；左上牙由称作妙香国的中国世代君王所供奉。”

此事，《缅甸大史》载：左上牙在锡兰。 
 

注



 与《佛牙史》 
 

注



 所述不同。

“佛陀所说之法计有二乘 
 

注



 、三藏 
 

注



 、五部 
 

注



 、九分教、八万四千法藏。上述佛法在中天竺经过了三次佛经结集之后，在锡兰被录于贝叶之上。高僧们抄录后献给直通国王，现直通国内存有经书30套。”

“大王问佛陀弟子除我外，尚有何人？除我外，还有勃亚马塔僧、萨穆蒂僧等。”阿奴律陀王听阿罗汉讲述之后，对佛陀产生无限虔诚的信念，说道：“除高僧外，吾等再无他人可依靠了。今后，吾等身心均献与高僧。吾将遵从高僧教诲。”国王在林中建一寺献给阿罗汉。寺上全部镶嵌着瑰丽珍宝。阿利僧的异端邪说遂被排斥。

此事，《直通史》中记载如下：摩奴哈王在位期间，逢三灾 
 

注



 。直通境内大饥，一沙弥在林中云游，与猎夫相遇，猎夫引沙弥见蒲甘阿奴律陀王。阿罗汉原名达摩达蒂，到蒲甘后始改名阿罗汉。

阿罗汉的宗系是：佛陀在世时有弟子优婆离。佛陀涅槃后，至佛历30年，长老寿满75岁圆寂。优婆离长老有弟子达德；达德长老有弟子须那；须那长老有弟子私伽婆和姜陀伐纪；私伽婆和姜陀伐纪两位长老有弟子目犍连子帝须，在以目犍连子帝须长老为上座，召集一千罗汉进行佛经第三次结集时，曾请须那长老到金地弘扬佛法。按：须那长老有弟子须比达；须比达长老有弟子须摩陀达；须摩陀达长老有弟子苏摩那帝须；苏摩那帝须长老有弟子须巴伽；须巴伽长老有弟子阿瑙摩陀悉；阿瑙摩陀悉长老有弟子阿蒂悉拉；阿蒂悉拉长老有弟子比亚那陀悉；比亚那陀悉长老曾每日从直通到中天竺摩诃菩提处拜谒，他有弟子摩诃加拉和底拉菩提；摩诃加拉和底拉菩提两位长老的弟子达摩达蒂长老来到蒲甘布教。

此后，国王和民众都抛弃了过去的信仰，改尊佛法。阿利僧所获馈赠礼品大减，遂对阿罗汉怀恨在心。国王担心阿利僧萌生恶念，谋害阿罗汉，派出足够的卫士防范30名阿利僧及其6万门徒。其时，大批僧众从直通国纷至沓来。阿罗汉又将虔诚于佛教者收为僧伽。国王命30名阿利僧及其6万门徒还俗，并征他们充任刀枪手和象粪清扫夫等。阿奴律陀王说：“统治吾国的历代先王曾信奉阿利教。如信奉该教果有益处，吾愿重新信奉。”





[1]
 一切智。佛教名词，亦称：一切种智。即谓无所不知。



[2]
 九圣品。即：受人、神、梵天、一切生灵供奉；尽悉诸法；具达涅槃彼岸之诸智；为世人之福而善生于世好灭涅槃；全知世俗之事；能使一切歹徒、恶神、各种兽类温驯折服；为一切生灵之师；善使他人明悉苦、集、灭、道四谛；有高于一切的福威。



[3]
 六尊荣。即：善变身形；智慧非凡；随从人众；气宇威昂；五欲皆空；威力无穷。



[4]
 四不思议。即：佛身、禅定、业报、世界四者不可思议。



[5]
 按缅甸常规解释，六道光轮即：紫、金、红、白、粉等五色及闪烁不定各色之光，共六道光轮。



[6]
 本书在（39）节中说有8位国王将佛陀舍利带走供奉。此处又按《缅甸大史》的说法由11位国君带走。



[7]
 据传，4世纪初南印度羯陵伽国国王将佛牙赠给狮子国（即锡兰、今日的斯里兰卡）国王供奉。至今斯里兰卡每年皆举办盛会——佛牙节，届时有佛牙巡游仪式，供世人瞻仰。



[8]
 此处与本书（39）节所述矛盾。该节说左上牙分给羯陵伽国，左下牙分给妙香国。



[9]
 《佛牙史》南传上座部佛教三藏的经外著作。锡兰达摩揭帝长老所著。全书五章。系受锡兰国王波罗迦罗摩巴忽一世（1153－1186年在位）之请，据僧伽罗文编年史编成。记载羯陵伽王子檀多鸠摩罗把佛牙送到锡兰的经过，是一部优秀的巴利文史诗。



[10]
 二乘。即谓引导教化众生达到解脱的两种方法、途径或教说。一般称声闻、缘觉为二乘。



[11]
 三藏。即：经藏（素怛缆藏、修多罗藏）、律藏（毗尼藏、毗奈耶藏）、论藏（阿毗达摩藏、阿毗坛藏）。



[12]
 五部即指：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小部。



[13]
 三灾即：饥馑、刀兵、疾疫三灾。



（136）印度兄弟两壮士



其时，有兄弟二人乘船行至直通境内，船翻。兄弟二人攀一木板，漂至直通，投奔国师。国师非常喜爱，将二人留于身边不离左右。

一日，国师带兄弟二人到林中采药。见一仙人身伤数处倒毙在地。通晓经书、占卜、药草、符箓的直通国师见此尸体对二人说：“如将此尸焙干吃下，不但可以却除百病，还能益寿延年；步履轻捷，十日路程一日可达；力大无比，能负千斤；抓住象牙能将雄象摔倒。如将尸体浸于药中服用，则能长生不老。此尸将给我和你二人带来极大好处，速将尸体扛回庙中，我将配齐各种药物再做处理。”国师说后，兄弟二人遂将该尸扛回庙中。仙人之尸大小如七月婴儿。因其终年以上好芒果、番樱桃等为食，故有香蕉之香，芬芳袭人。回庙后，将尸体妥善收起。

一日，国师进宫。兄弟二人乘机将仙人尸体焙干后吃下。食毕，二人想验证国师之言，便去找来一块长10肘尺宽8肘尺的大石板。果然，毫不费力一举而起。二人将石板放在庙阶之前。国师从宫中回来，见庙阶下石板，已料到几分。进庙后询问，兄弟二人也直言：“让我们吃掉了。”国师闭口不语。从此，兄弟二人力大如象。天长日久，引起直通国王惧憎，令拘捕二人。其兄正在妻子房中熟睡，被捕获斩首。弟逃出直通，直奔蒲甘。到蒲甘后，参见阿奴律陀王。王见壮士剽悍骁勇，非常怜爱，收为内侍，跟随左右。

直通国王杀死印度壮士后问国师：“如何处理为好？”国师奏道：“可将尸体剁开，右臂埋于某地，左臂埋于某地，右腿埋于某地，左腿埋于某地，头颅与内脏则埋于另一地，埋时如此如此施些法术，则任何敌人也休想攻克直通城。”国王按国师所说作了安排，将尸体埋掉。果然，从该日起，没有任何敌人能威胁直通国。

阿奴律陀令印度壮士到卜巴山采集缅桂花送至宫中，每日往返十次。据说壮士均能按时送至，从未延误。其时，卜巴山有一魔女，因前世缘分，见壮士后产生爱慕之心。魔女遂变幻人形，与壮士发生关系，后生二子。二子成年后，壮士将他们献给阿奴律陀王。王见二子均有神力，留于左右，赐名瑞品基、瑞品艾。



（137）阿奴律陀王赴直通取三藏



阿罗汉向阿奴律陀王奏道：“无经典就无法学习，不学习就不会有观念，我所指经典即三藏，而今我国尚无。应以重礼向藏有佛陀圣物和三藏之国索取，以使佛法永存于世。”阿奴律陀问：“向何国可以求得？”阿罗汉答道：“直通有三藏经30套，并存有许多舍利圣物。”王即命准备厚礼，遣一精干大臣出使直通。使臣好言向直通国王面陈阿奴律陀王之请求。但直通王心地邪恶，出言不逊，予以拒绝。

阿奴律陀闻言大怒。尽起全国兵马水陆两路进军直通。水路计有战船80万只、水军8000万。陆路派江喜陀、鄂推友、鄂隆赖佩、良吴毕四员大将为先锋，阿奴律陀王亲率大军殿后，计有战象80万头、骏马800万匹、士卒1800万。据说水军先锋行至白古 
 

注



 时，后卫水军尚未尽离京都蒲甘。同样，陆路先锋已抵直通国界，后继队伍亦未尽从京都开拔。

直通国王摩奴哈闻阿奴律陀亲率四员神骑骁将与无数兵勇来取直通，惊恐万状，紧闭城门加强城防固守。阿奴律陀水陆大军抵直通后，四员大将遂率部攻城。直通城因有魔力护卫，屡攻未克。阿奴律陀王问印度婆罗门占星家和缅甸占星家们：“何以如此？”占星家们答道：“此城因有魔力护卫，故难以取胜。”

此时，印度壮士上前奏道：“大王欲取直通，必先破其魔法。昔日臣兄被杀后，直通王曾用种种法术，将其头颅和四肢等分别埋于城内各处。如取出臣兄尸骨，破其法术，城必陷。”阿奴律陀王遂下令：“你去埋藏处取来。”是夜，印度壮士潜入城内，向其嫂问明各埋葬地点后，前去挖出尸骨，带回献给阿奴律陀王。王问占星家们：“如何处置为妥？”占星家们答道：“可将尸骨丟入大海。”王按他们所述，派船将尸骨抛进海中，只见海面升起一股水柱冲向天空，高丈余，宛如一棵棕榈树。法术既破，大军攻陷直通。国王摩奴哈和王后、王子及大臣们被俘，献于阿奴律陀王前。

阿奴律陀王将直通历代国王供奉盛在宝盒内的圣物舍利及30套三藏经，用直通王的32头白象驮回。国王亦将大批武士和象、马带回。

此外，还带回许多雕刻匠、镟匠、画匠、瓦匠、泥塑匠、金银首饰匠、铁匠、铜匠、乐师、宝石加工匠、象马驯养师和兽医、弓箭盾牌枪炮等武器制作工、厨师、理发师和香料配制师等。并按工种分队，不使混杂。还迎请了一批精通三藏经书的高僧法师。直通国王摩奴哈和王后、王子、公主等也被带到京都蒲甘。

直通国第一代君王是悉哈罗阇，当时佛陀仍在世。从悉哈罗阇王传到摩奴哈共48世，威名显赫，笃信佛教。民众以施舍行善为乐事，国内安定繁荣，如同神国仙境。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注



 摩奴哈作为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直通国君，拥有32头白象的圣主，仅因对阿奴律陀王的来使出言不善致使个人身败名裂，国破家亡。

《缅甸大史》关于直通国的记载是：佛陀在世时，直通国王是阿输迦达摩罗阇。而《直通史》的记载是：伽湾波堤天尊之弟悉哈罗阇为直通王。伽湾波堤天尊曾请佛陀驾临金地即直通。佛陀涅槃后，伽湾波堤天尊带来32尊佛牙舍利，献给悉哈罗阇，供王祀奉云云。悉哈罗阇王在位60年，在佛陀涅槃后十年时辞世归天。其子悉梨摩须伽继承王位。可见《缅甸大史》的记载与《直通史》所载有两处不符。

阿奴律陀返回蒲甘后，将带回的武士、工匠、学者分别安置在各个地区。将全部圣物舍利珍藏在宝盒内。将宝盒置于宫中御床头供奉。30套三藏经则珍藏在一座饰满宝石的藏经楼内，请高僧法师们讲诵。摩奴哈王与其家族役从人等一起住在敏格巴区。

据说摩奴哈王讲话时口中即闪现出熠熠光轮。因此，当摩奴哈来参见叩拜时，阿奴律陀王不禁毛骨悚然，异常惊恐。为了消除摩奴哈的神威，便命厨师们把用宝石托盘供过佛的供品做成他的膳食。摩奴哈王并未察觉，一味食用。久之口中光轮消失。据说此后摩奴哈王万念俱灰，叹道：吾虽有志，亦难如愿矣！遂参悟铸起两尊高大佛像，一是坐佛像，一是涅槃像，并祈祷道：“但愿在轮回之中，永远不再为他人征服！”此庙即定名为摩奴哈，一直流传至今。





[1]
 白古即今日之勃固。



[2]
 摩奴哈王的巴利文尊号。意即：吉祥三界光明高贵之法王。



（138）到妙香国——中国奉迎佛牙 
 

注







笃信佛教的阿奴律陀王思忖：妙香国——中国有一颗神圣的佛牙，如果能向乌底勃瓦 
 

注



 索得这颗佛牙让众生顶礼膜拜，佛教定会更加发扬光大，众生也将在佛教长存的整个五千年中受益无穷。遂尽起全国兵马，亲率四员神骑骁将及瑞品基、瑞品艾兄弟，分水陆两路，每路3600万人，径向中国进发。抵后，乌底勃瓦紧闭城门，拒阿奴律陀于城外。阿奴律陀王见状，为探明原委，亲率江喜陀、鄂推友、鄂隆赖佩、良吴毕及瑞品两兄弟乘神驹来到乌底勃瓦国师所在寺庙。只见国师有侍卫十万居于寺中。

国师见阿奴律陀王、四员骁将和瑞品两兄弟个个服饰华丽，一时难以认定“谁是国君，谁是侍臣？”为了弄清情况，国师铺设了七个高贵的座位。阿奴律陀王用手中的阿粦陀摩神鞭对准七个座位抽去，顿时七者合一，然后端坐其上。江喜陀等四员骁将和瑞品两兄弟恭候两侧。国师见此情景，想此人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国王，遂问道：“不知贵人从何方来？到鄙国来有何赐教？”阿奴律陀王答道：“朕乃阿梨摩陀那即蒲甘国的君主阿奴律陀是也。来贵国为求取释迦牟尼佛祖之灵牙，以偿瞻拜供奉之愿。”

国师将阿奴律陀王来意奏明乌底勃瓦。乌底勃瓦不辨善恶，傲慢无礼。阿奴律陀王又问国师：“贵国乌底勃瓦为轮回与现世信奉何物？”国师答道：“我主乌底勃瓦为轮回信奉佛牙，为现世在宫前筑一高阁供奉月天。”乌底勃瓦对于阿奴律陀所率7200万大军认为乃区区小数，不足介意。

据说，一日一群割马草者挑着担子，手托下颚，前来围观。他们将国王的7200万大军围了个里外三层。

阿奴律陀愤然说：朕堂堂一国之君来到此地，乌底勃瓦竟不相见，亦不接风宴请，岂有此理？！于是，传瑞品两兄弟来到御前，说道：“汝二人夜间潜入乌底勃瓦宫中。乌底勃瓦睡在一水动轮机之中。乘其熟睡时，用吸管将水轮机中的水吸尽，用白灰在乌底勃瓦身上划上三道白线，然后在墙上写明：吾王陛下驾临此地，为何不见，也不宴请？再如此，则三道白线即刀落之处。”瑞品兄弟遵王命，夜间进宫，依言办妥。天明后，阿奴律陀又召见江喜陀说：“朕亲临此，乌底勃瓦对朕不敬。朕命你用绳索将月天神像捆起，用阿粦陀摩神鞭鞭笞之。”月天神像用铜铸成。身躯高大。腰围四人合抱，是上自乌底勃瓦下至全国臣民崇奉之神像。江喜陀遵照王命，毫无惧色，用绳索将神像捆住，用阿粦陀摩神鞭猛抽。

月天知道：阿梨摩陀那蒲甘国王为瞻仰佛牙而来。乌底勃瓦为首臣民既不相见亦不宴请，为此迁怒于我。遂喊道：“痛煞我也！”月天的喊声就像在乌底勃瓦及所有妙香国民众的耳际响起。

乌底勃瓦看到瑞品兄弟在自己身上划的三道白灰线和墙上的字大惊。此时又传来月天的喊声。乌底勃瓦和所有民众就像自己的肉将被吞噬一般，皆惊恐异常。乌底勃瓦遂带来许多礼品，在大臣们簇拥下来见阿奴律陀，说道：“实不知阁下驾临，惊闻月天呼喊方知此事。”

阿奴律陀王说：“吾来贵国非为财物而来，是拟向贵国求取佛牙，望能迎回供奉，以求超世幸福。”乌底勃瓦说：“如佛牙愿巡幸贵国，只管迎去。”从此，两王相处交谈融洽亲密。

自该日起，三月之中，乌底勃瓦每日即用金甗、银甗、金锅、银锅、金盆、银盆、金盏、银盏等器皿烹饪菜饭款待阿奴律陀。阿奴律陀也每日携许多供品到安放佛牙之地虔诚礼拜。佛牙具32大相、80种好、6道光轮，具有无比崇高之威德，升上太空，云游天际。阿奴律陀王虽屡次头顶宝盘，虔诚求拜，但佛牙始终留于天际，不肯降于盘中。

阿奴律陀见状，心情不悦，异常伤心。天帝释见阿奴律陀王如此伤心，知此王必将承担发展佛教大业之任。天帝释遂取一尊碧玉佛像，使其与佛牙一起在天际云游。然后，降落在国王头顶的宝盘内。天帝释显身对国王说：“佛陀并未预言由汝供奉佛牙，只预言佛法在妙香国长存五千年。也曾预言佛陀前额骨舍利将归汝供奉。佛陀前额骨舍利已由室利差呾罗竺多般王从干延迎到国内，安放在由他修建的大佛塔内供奉。汝可取去供奉。”阿奴律陀大喜，叮咛国师每日用乌底勃瓦款待自己用的金甗、银甗、金锅、银锅、金盆、银盆、金盏、银盏等做好斋饭，供奉佛牙。两位国王愉快亲切地话别。阿奴律陀王带着天帝释赠与的碧玉佛像回国。

阿奴律陀王途经木邦。统治木邦等九国 
 

注



 的土司用五张金丝细席铺地恭迎。阿奴律陀用阿粦陀摩神鞭一抽，由于国王的神威，五张金席即刻重叠在一起，王就坐于上。土司见此情景，即将五美齐备的苏蒙拉公主献给国王。王欣然接纳，后率大军分水陆两路返回。

行至觉西地区，阿奴律陀对瑞品兄弟二人失去信任，处死于瓦因窦。这地区至今仍被称为“谷育瓦良彬” 
 

注



 阿奴律陀王为使佛教长存五千年，造福众生，在当布雍地区建一佛窟，名为素当卑 
 

注



 。

从觉西启程，改乘御舟。此时，瑞品两兄弟已成神。御舟顺流而下。瑞品兄弟握住船舵，阻于河中。阿奴律陀问印度婆罗门占星家与缅甸占星家们：“舟何故不前？”占星家们答道：“陛下仆臣瑞品兄弟二人上奏，自任职以来尚未受恩，故今持舵随行。”王当即下令在当布雍地区的素当卑佛窟内为兄弟二人设一神龛，由觉西一带民众供祀。大臣们遵旨下令。后国王又在曼德勒山建造一塔、在叫做界野的两座山上建立两座佛塔。一切安排停当，王乘御舟顺流而下，返回京都，将碧玉佛像置宫中供奉。





[1]
 此节所述阿奴律陀到中国奉迎佛牙事，在中国史籍中未见有相应记载。



[2]
 缅语称南诏王或中国皇帝为Utibwa乌底勃瓦。来源其说不一，尚待细考。如：西方学者巴克认为来自汉武帝音译；法汉学家伯希和同俞贝都说系吐蕃赠给南诏王异牟寻的封号——“日东王”一词衍变而来；我国中缅关系史教授陈炎则认为可能源自缅甸三个龙蛋故事，因U缅语意为蛋，bwa缅语意为生，Utibwa即同蛋所生，与“胞波”意近似。



[3]
 木邦等九国即指：木掸九国，指：孟拱、孟养、孟密、孟乃、当突、孟拜（摩别）、良瑞、底宝和登尼（木邦）九地。



[4]
 意即：处死之地的榕树。



[5]
 意即：祝愿圆满实现。



（139）木邦等九国土司之女苏蒙拉



阿奴律陀王将木邦等九国土司之女苏蒙拉留在身边。苏蒙拉耳环内藏有圣物，故光华灿烂。王后嫔妃们见后，在王前潜说苏蒙拉系一佐格尼女妖。国王前往观看，果见苏蒙拉的耳环光芒四射，因而轻信王后嫔妃们的谗言，认定苏蒙拉确系一女妖。下令道：“苏蒙拉不宜再在宫中，立即返回原籍。”苏蒙拉拜别国王和护国神、护殿神等之后，带领扈从返回故里。

苏蒙拉晓行夜宿，途经良吴村、宁村、勃林、赖窦村、冈西村、杜云山、温勃德、新城、驻地、炯巴村等地。一日，行至瑞萨延塔址附近，苏蒙拉耳环失落。只见水中映出耳环熠熠光芒。遂纵身跳入河中俯身寻找，却不见。蓦地只见带有圣物的耳环在空中显现，一群麻雀围在四周啭鸣不已。苏蒙拉俯身下拜。其时，带有圣物的耳环落下仍戴于苏蒙拉左耳之上。苏蒙拉萌起为圣物修建宝塔的愿望。天帝释见圣物可供民众供奉五千年，便化出一堆砖石。苏蒙拉遂将带有圣物的耳环珍藏于塔基下，建一高五肘尺之佛窟。

阿奴律陀王闻言：苏蒙拉将从木邦带来的金银施舍给当地僧俗并修建佛窟。派一使臣带圣旨前往察看。圣旨中写道：“若佛窟之门朝东面向木邦掸村，即将苏蒙拉处死。如佛窟之门面朝朕之京都蒲甘，则赦免。”御史到达该地，天色已晚，准备宣读圣旨。苏蒙拉以重金贿赂御使，请天明后再宣读接旨。当夜款待御使，并委婉探询圣旨内容。御使透露了圣旨内容。苏蒙拉跪地向天帝释、四大天王、达玛德瓦 
 

注



 神等祈求。随后她用手攥住系于颈上的缀玉金丝围巾的一端把围巾打了一个旋儿。与此同时，本来面向东方的瑞萨延佛塔也朝向了西方。天明后，御使察看过佛窟后，即返回蒲甘。御使返回，王问明情况。于缅历416年8月10日（公元1054年11月8日）将佛塔周围7000肘尺之内的土地献与苏蒙拉所建瑞萨延塔。

后至缅历485年（公元1123年）时，神舟王阿朗悉都为供奉该塔，将东至丹巴亚羌，南至蜿蜒的密艾河，西至班羌河岸边的因玛窦，北至那盖山和那盖河一带的村庄和土地全部献与该塔；另将50户人家捐给佛塔作为塔奴，从事看守、洒扫、供奉等劳役。后孟养王在位时，重修佛塔，将塔身提高至30余肘尺。再后，到修建摩诃敏加拉五层金殿庙的施主在位时，王太后再修佛塔，升金伞一顶，并从塔底至塔尖全部贴金。在《缅甸大史》与《中史》两部史籍中，没有四大名塔之一的瑞萨延佛塔的记述。上述有关瑞萨延佛塔的情况，本史系根据蒲甘《瑞喜宫佛塔史》和《瑞萨延佛塔史碑文》等写成的。





[1]
 意为司年之神。



（140）迎奉佛陀额骨、佛牙并珍藏在瑞喜宫佛塔内



之后，阿奴律陀王率水陆大军直奔室利差呾罗，拆毁竺多般修建的佛塔，取出佛额骨，置于一嵌满宝石的尖顶阁状佛龛中，用白象迎送回国。此事《新史》中写道：“学者们不赞同竺多般王从干延国取得佛额骨一说。”

根据是：在《佛额骨舍利史》一书中有以下记载：“佛陀涅槃后，末罗王得到分到的一份圣物舍利——佛额骨。摩诃迦叶长老向末罗王索取后，将圣骨赠与摩诃难。之后，佛额骨便由信摩诃难、姜陀拘达、婆陀先那、阇耶斯那、僧伽勒弃多、梨波多等六位长老互相转送和奉祀。后来梨波多长老将佛额骨带到锡兰岛摩诃加马村，给予摩诃那伽国王。在锡兰岛佛额骨便由摩诃那伽、伽达那拉亚伽、乔达勃亚、伽伽温那四位国王相传供奉。至佛历360年（公元前216年）后，才由伽伽温那王将佛额骨安放在摩唏迎伽那宝塔之中。”

据《若开史》和《摩诃牟尼塔史》载：“杜拉珊达雅王的皇侄姜陀拘王在位时，阿奴律陀王进军若开。阿奴律陀王未能迎到摩诃牟尼佛像，只得到一些金银佛像和佛额带。”史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佛额骨和佛额带。因此，学者们对《佛额骨舍利史》中所载佛额骨一说与《若开史》和缅甸史中所述佛额带一说都表示赞同。

关于竺多般王从干延国取得并珍藏佛额骨一事，缅甸《古史》、《缅甸大史》均记述一致。《若开史》却记为；“阿奴律陀王在位时才取得。”但关于缅甸帝王的称号记载等，经过历代精选核实的缅甸史籍较之外族的记载更为可靠。

阿奴律陀王恐日后室利差呾罗城被反叛者占据，遂将城池夷为平地。竺多仰王将父王竺多般的九宝御舫埋于地下。阿奴律陀从地下掘出观赏后又埋回地下。阿奴律陀返回京都蒲甘后，与阿罗汉长老商议佛额骨事宜，为使佛教长存五千年，造福众生，将佛额骨藏与佛塔地宫之中。关于选择建塔地点决定采用如下办法：将佛额骨置白象背上，任白象漫步，并立誓：“白象伏下之地即应为塔址。”放出白象后，白象走至一沙滩即今瑞喜宫塔址处伏下。王见白象伏在沙滩上心中不悦，想吾一心为佛教长存五千年兴建佛塔，不料白象偏偏不伏于富饶之地，却伏在这块荒原沙滩之上。

是夜，天帝释显身对国王说：“汝不必忧虑。白象所伏之地正是将随佛教一起长存五千年之地。”国王大喜，立即安排建塔事。天帝释将这块厚24万由旬的土地变成全系石质之地，并用铁箍箍紧。阿奴律陀见佛法将长存五千年，遂迁至瑞喜宫塔南五座重阁中住下。瑞喜宫塔兴建于缅历421年（公元1059年）。安放圣物佛额骨石函时佛陀显圣，仪态轩昂，雍容华贵，显出相好大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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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六道光环，携八法器，升入天际。并预言：“此王原系一头名为布拉列之象，曾在一坐夏期三月之中侍奉过我。今又弘扬我教，将来必和我一样修行成佛。”王听罢真言，欣喜欲狂，心情犹如经过百次精弹的棉花浸在百次滤制的油中一样，紧抱着安放舍利圣物的宝盒呜咽不止。阿罗汉长老向国王奏道：“佛陀之佛教有待于吾等做的事尚多。可将吾王紧抱宝盒的形象铸一金像珍藏于佛塔地宫之中。”国王依言。

历史碑铭对瑞喜宫佛塔的建址均有记载。《新史》载：“建筑瑞喜宫塔的沙滩系当年骠绍梯王与母后相会之地，地名原为泽亚空，在书写时后来写成喜宫，故名。后凡建成与此塔形状相似者皆称为‘喜宫’塔。”在《埃格克亚高达注疏》一书中载：“在瑞喜宫佛塔中珍藏有佛牙、佛锁骨、佛额带。”那瓦德根据这一记载，作雅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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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以示对瑞喜宫佛塔的敬仰。诗中写道：

舍利遗物，

佛陀额带，

佛牙锁骨，

吉祥种种，

荣光无数。

当瑞喜宫佛塔建好塔坛三层时，阿奴律陀王想：“吾乃佛陀预言中人。曾去中国索取佛牙未果。天帝释传谕佛陀真言，说吾将祀奉碧玉佛像和佛陀前额骨。如能将锡兰岛的那枚佛牙取来，安放在佛塔之内，众生将在五千年内获得莫大恩泽。”

当夜，天帝释看到佛陀的佛教将发扬光大，便托梦给阿奴律陀王，指出他将在锡兰得到佛牙。国王醒后，喜出望外，召集四员大将等文武大臣计议。王问：“朕欲渡海去锡兰，去取锡兰历代国王供奉之佛牙。卿等意下如何？”

江喜陀上奏道：“吾王陛下，威力巨大。若臣等四人随王出征，休道是区区锡兰岛，即令整个南赡部洲各位帝王合兵一处来抗，亦非臣等对手。”阿奴律陀王听到四员大将如此说大喜，遂带领四员神骑骁将以及扈从人等印度步卒们来到巴伐，准备渡海赴锡兰。

当阿奴律陀王等抵达码头时，天帝释感到他的班都甘巴拉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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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变得坚硬异常。思忖不知人世间又有何事？俯首下视，见阿奴律陀正准备赴锡兰去取佛牙。天帝释知道此行必将引起两王间剧烈争斗，整个锡兰岛将被夷为平地。天帝释遂变化成一位艄公对阿奴律陀王说：“今我船将赴锡兰岛，请上船。”阿奴律陀王想太巧了，遂与四员神骑骁将一起上船。当晚天帝释请他们吃仙食，眠仙塌。阿奴律陀与扈从们享受神仙之福，熟睡不醒。天帝释当夜送他们返回劳伽难陀码头。阿奴律陀醒后见是劳伽难陀码头，知道天帝释不愿吾等去锡兰岛，心情不悦。天帝释又托梦给阿奴律陀王：大王遣使去求佛牙即可得。王与阿罗汉长老商议，派一精明大臣带一头白象为礼物，嘱其必须好言相求去迎请佛牙。

同时，天帝释又托梦给锡兰国王陀杜须那。锡兰王梦见统治阿梨摩陀那蒲甘的威武显赫的阿奴律陀王率四员神骑骁将来到锡兰岛，将锡兰全岛现世供奉的四人合围的红石巨神像捆起带走，并且迎走佛牙。陀杜须那王醒后，异常惊恐。阿奴律陀王派出的船只，凭借天帝释的佑护，七日即抵锡兰岛。使臣谒见锡兰王，献上阿奴律陀王赠送的白象及其他礼品，并说明来意。

此事，据《缅甸大史》载：“锡兰王底里僧伽菩提是毗阇耶王以后的第87代君王，于佛历10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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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缅历541年才成为国王的，他是和九尊缅桂佛像施主那腊勃底西都是同一时代的君王。阿奴律陀在削元560年后，于缅历379年（公元1017年）即位为王，缅历397年（公元1035年）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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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提法与《缅甸大史》本身所载年代有很大矛盾。不仅与《岛史》、《小史》等经典相矛盾，与格拉亚尼等碑文也相矛盾。阿奴律陀王缅历379年即位时，正值锡兰岛陀杜须那王在位6年之际。

锡兰王听罢来使转告阿奴律陀王所嘱之言，感到亲切快慰，说：“朕将为朕友得以供奉，按其所嘱向佛牙恳求。”锡兰王来至安放佛牙的重阁，举行隆重供奉典礼进行恳求。此时佛陀显圣，仪态轩昂，具32大相、80种好、6道光轮，携带8法器，云游于天际。锡兰王头顶九宝高脚花盘，虔诚祈祷。蓦地，佛牙一化为二，空中宛如出现两尊佛陀。锡兰王见佛牙化为两颗，恳求道：“请将化出的那颗佛牙放在弟子顶上花盘之中。”在锡兰王一再恳求下，佛牙降到国王顶上花盘之中。锡兰王头顶佛牙，步行到使臣船只停泊码头，涉水进入河中，直至河水淹至颈部，才将佛牙送上船舱，叮嘱道：“望朕友阿奴律陀陛下和朕一样，下到河中，涉水行至河水淹至颈部时，用头顶迎奉佛牙。”使臣们将佛牙安放在百宝重阁式佛龛内，毕恭毕敬地妥善护送。大船扬帆驶离锡兰岛，借助天帝释神力，七天后抵达劳伽难陀码头。

阿奴律陀王闻派往锡兰的船只已载佛牙返回，大喜。遂骑上“白莱比雍”白象至迎请佛牙码头亲来奉迎。佛牙见阿奴律陀未按锡兰王所嘱来迎，却骑象而来，大船掉头，停于大海之中。

有些史书则载：大船径返锡兰。

国王阿奴律陀见船返航，大惊失色，立即举行隆重的恭迎仪式虔诚祈求，大船方重新靠岸。国王头顶九宝高脚花盘，纵身下海，涉水向前，直至水淹至颈部，才将佛牙请入盘中，转身返回岸上。无数文武大臣与士卒簇拥着迎至宫中。王将佛牙安放在宫前嵌满宝石的重阁状佛龛中，举行了隆重的供奉仪式。

阿罗汉长老向国王奏道：“为使众生在佛教长存的五千年内都能供奉佛牙，建佛塔供奉比置于宫中，善果更多。”阿奴律陀王为了造福众生，将供有佛牙的重阁状宝石佛龛置于白象背上，祈祷道：“请吾佛令白象行至吾佛希望安放之地。”放出白象后，漫步行至安放佛陀前额骨的瑞喜宫佛塔处，即伏于塔旁。阿奴律陀王遂将佛牙藏于瑞喜宫佛塔内。

阿奴律陀王庄严地立誓说：“如吾将来确能修行正果成佛，望再化出一颗佛牙来。”果真又化出一颗佛牙。国王又将佛牙置于白象背上道：“白象所伏之地即为安放佛牙之所。”放出白象，白象登上丹吉山，伏于山顶。于是在山顶建一塔，将佛牙置于其中。

国王再次庄严立誓，又化出一颗佛牙。将佛牙放在白象背上道：“白象所伏之地即为此佛牙安放之所。”放出白象，白象行至锡兰归来时大船停泊的码头——劳伽难陀旁伏于地上。于是在该处建一佛塔，安放此佛牙。

之后，国王又进行一次庄重的立誓，又化出一颗佛牙。仍将佛牙置于白象背上。白象登上杜云山，伏于山顶。于是在杜云山顶又建一佛塔，安放佛牙。

如此，国王又许愿一次，又化出一颗佛牙，仍将佛牙置于象背。放出白象，白象朝东登达良山稍事休息。越过达良山，登克越山，继又登别山，伏于山巅。阿奴律陀在别山也建成一座佛塔，安放佛牙。阿奴律陀想在达良、克越两山也建塔，于是在两山上又各建一塔，并在塔内安放许多舍利圣物。为使佛教长存五千年造福众生，共建塔五座安放五颗佛牙。佛塔建成后，举行了隆重仪式，共享善业，洒水祝福。





[1]
 即指32大相与80种好。参见（91）节注释。



[2]
 缅甸一种诗体，意即：赞歌。



[3]
 天帝释的宝座名，意为：平的毛绒坐垫。传说凡人间有难或发生重大事故，该宝座都会变得坚硬异常，使天帝释了解俗间有事需他出面帮助或调解。



[4]
 原文如此，年代有误。



[5]
 此处所述年代与后来经考证得出的年代不同。现代历史学家都写为：阿奴律陀王1044年（即缅历406年）登基，在位33年，1077年（即缅历439年）故去。



（141）江喜陀、鄂推友、鄂隆赖佩、良吴毕奉命出兵援助欧德白古



一日，忽报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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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进犯欧德白古，请派援军。阿奴律陀答应发精锐骑兵40万往援。来人走后，王命江喜陀、鄂推友、鄂隆赖佩、良吴毕四员大将身着神铠神甲，带领扈从80名印度步卒往援。至欧德白古后，国王心中不悦道：“答应派兵40万，为何只来四名骑士？”四员神骑骁将说：“陛下为何这般议论我等？”说罢，到黄瓜地中表演各种绝技。欧德王和民众见他们武艺高强，赞不绝口，说道：“此等豪杰技艺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绝非凡辈，定系神人也！”欧德白古王大喜，赠以重礼，盛宴四人。

炯国兵勇象马甚众，四员神骑骁将挥戈冲入炯军阵中。将该军分割成四片，生擒四将：澳比亚仰、澳比亚耶、澳比亚布翁、澳比亚拜。炯军大败，纷纷弃械只身而逃。四员神骑骁将还将擒获的四名炯军大将献予欧德白古王。

欧德白古王大喜，重赏四将，并将珍藏在一小金筒内的历代国王供奉之舍利 
 

注



 以及爱女玛尼山达公主献给阿奴律陀王。玛尼山达公主十分美貌，体重如一尊狮像。途中，公主由四员神骑骁将轮流护卫。一日，由江喜陀护卫时，江喜陀与公主有染。此后其他三位将军护卫时发觉公主的体重增加超过了狮像，返回向阿奴律陀王奏明：在江喜陀护卫公主后，公主体重发生变化。

阿奴律陀大怒说：“畜牲竟敢如此欺辱孤王！”说罢将江喜陀用绳索缚了，手持阿粦陀摩宝矛直刺过去。江喜陀命不该绝，宝矛未中其身，却将缚他的绳索割断。江喜陀脱身后，拾起阿粦陀摩宝矛拔腿就跑。逃出良辛门直奔江边叟格德码头。呼喊江心渔船渡他过江。渔夫佯装不闻。江喜陀举起宝矛投向渔船。收回宝矛渔船也随之靠向岸边。江喜陀上船后径向对岸昂达地区一所印度寺院驶去。江喜陀逃走后，国王派七名印度武士前去捕杀。这七名武士知道江喜陀神通广大，休想明目张胆地捕他，只有等他熟睡时再下手，就跟踪尾随其后。

江喜陀未进食又饥又累，走进一座林中，想倒地小睡。随手想把宝矛插在身边地上，但一连数次均未插住。一时性起将宝矛掷向林中深处。七名印度武士正在林中窥望伺机捕捉江喜陀。宝矛飞来，将七人像串糖葫芦一般刺个正着。江喜陀醒后，起身到林中寻找宝矛，见宝矛将七名印度武士穿成一串。心想：我的衣食父母国王确有杀我之心了。遂收回宝矛，去北方姜漂地区。

当地有一名高僧，身边有一十分美貌的甥女。高僧精通占卜，看过甥女的生辰八字后说：“当年我妹与妹夫曾对我说：一日你去摘棉花，在地中睡熟，蜜蜂曾来你裙边筑巢，这是将有贵人来找我女的征兆。某日，一人将自东南方来，见到你后将向你施礼讨水喝。这位贵人就是你的未婚夫。那天你要事先准备好丰盛的食物。”

到了高僧所说之日，江喜陀挥舞着宝矛来到此地。他看见面前的美貌姑娘——高僧的甥女，上前说道：“给我点水喝吧！”随后又从高僧庙中的一棵柠檬树上摘下果子，用阿粦陀摩宝矛削去果皮吃将起来。柠檬变得甘美无比。高僧见江喜陀吃得津津有味，向他要了一个尝尝，果然异常甘美，胜似仙果。高僧思忖：酸果经此人之手摘下竟变得如此甘美，可见来者绝非凡俗，定是一位福大之人。立即吩咐甥女送水给他。甥女单补拉恭敬地向江喜陀递了水，并将准备好的食品请他吃。江喜陀食毕，对单补拉说：“你侍奉我，我将以性命相托。”单补拉依允。从此，单补拉对江喜陀精心侍奉。

阿奴律陀王建一佛塔，将欧德白古王赠送的佛发藏于塔内供奉。佛塔称之为摩诃奔奈。

欧德白古王赠送的佛发的由来是：德普达和婆梨伽两兄弟建两座佛塔，竺多般王将婆梨伽所建的塔拆毁，取出埋于塔中的四根佛发，在室利差呾罗城重建佛塔供奉。室利差呾罗亡后，孟王又拆毁佛塔，迎走四根佛发。将其中二根藏于瑞茂多塔内，一根藏于介果塔内，另一根装入宝石金筒中，在宫中由历代国王供奉。

据《佛额骨舍利史》一书载：泽亚先那龙王乘德普达和婆梨伽不注意时窃走两根佛发，装在一小筒内藏于龙腹。锡兰王伽伽温那在位时，一些罗汉高僧从龙腹中取出佛发，珍藏在德鲁湖的摩诃敏加拉佛塔中。

阿奴律陀王将直通王摩奴哈和他的家族，随从捐给他所做的功德瑞喜宫佛塔为奴。摩奴哈是他们的领班。

苏卢是阿奴律陀之后埃嘎玛黑蒂的独子。埃嘎玛黑蒂王后身边侍女有：身着红宝石锦服头梳素列发式的大臣女500名，身着绿宝石锦服头梳雅今乌宜发式的大臣女500名，身着钻石锦服头梳雅今乌恰发式的大臣女500名，国王赐予的身着珍珠锦服的富绅女4名，驼背女50名，罗圈腿女50名。她们皆系金项饰。此外，还有演奏宫乐的操弯琴、笙、鼓、钹等乐器的女乐师若干。

此外，阿奴律陀王封欧德白古王的玛尼山达公主为底里山达黛维王后，居于宝石重阁之中。侍奉底里山达黛维王后的侍女有：身着红宝石锦服头梳素列发式的大臣女300名，身着绿宝石锦服头梳雅今乌宜发式的大臣女300名，身着钻石锦服头梳雅今乌恰发式的大臣女300名，身着金饰的驼背女30名，罗圈腿女30名。还有，每日演奏宫乐的操弯琴、笙、鼓等乐器的女乐师若干。





[1]
 Gywan炯国，即暹罗，今泰国。



[2]
 后文中始写明筒内所藏系佛发。



（142）阿奴律陀王率众巡游各地 修筑浮屠、佛窟、寺庙 兴建堤堰、沟渠、池塘



阿奴律陀王率领大队人马巡游各地。据说计有白象38头、黑象80万头、马800万匹、士卒18000万名、大小船舫80万只。王到达印度孟加拉时，留下许多石雕伶人像以及弯琴、椰笙、铜钹、小铃、大鼓、牛角瓜鼓、角号、唢呐、笛子等乐器模型，说：“朕子孙后代若有能力来此，这些伶人将为他们演奏。”

王足迹遍及全缅，在各地修建浮屠、佛窟、寺庙、佛廊和亭榭，后返回京都蒲甘。王对佛陀教义崇信甚笃，将从直通带回的30套三藏经从孟文译成缅文，请高僧长老们反复勘校，珍藏在宝阁之中，向僧众讲授。

此外，王在全缅各地，因地制宜地兴修堤、堰、渠、塘。王到南部的垒敦后，登达良山，环视四周，见格育山泉水下泻。王思忖：“如层层设堰筑坝，引水灌田，将在佛教长存之五千年中为众生造福。”遂用7200万士卒在班扬河附近筑金达、鄂乃丁、彪比亚、古弥四堰。

上述四堰和麦克亚河上的那娃岱、关塞、古道三坝共建堰坝七处，以此营造了80万缅亩的田地。

皎栖 
 

注



 是蒲甘那腊勃底西都 
 

注



 王建的；丁兑堰是敏塞瑞南信 
 

注



 在位时，在中国人来到敏塞时请他们修建的 
 

注



 ；齐道堰是阿瓦王朝明基苏瓦绍盖 
 

注



 修建的；鄂基堰是在后来阿瓦王摩别那拉勃底 
 

注



 在位时修建的。

阿奴楼陀德瓦 
 

注



 王于缅历379年（公元1017年）登基 
 

注



 ，至缅历395年12月12日（公元1034年2月17日）星期五即国王在位16年时，同时建43镇，以防居住在甘菩遮和缅甸丹巴提巴两国边界上的掸、暹民族混杂。这43镇是：冈辛、老官屯、鄂永、鄂因、瑞固、因凯、摩达、格塔、梯金、妙当、太公、欣末莫、坚尼亚、桑贝那果、鄂辛古、贡达亚、马圭德亚昂、欧、耶难达、那伽茂、因马代、松谬、东布翁、马达亚、德盖金、瓦因窦、当布雍基、谬丁、勒黑、信马德、麦克亚、德翁、敏塞、密达、亥德、达伽拉、良渊、瑞谬、白巴、谬拉、盖林、楚瓦和波罗奈底。

此外，王在缅甸本土建立许多城镇。其中以十万丁城 
 

注



 为首。其余各城镇分别定为千丁、八百丁、四百丁、三百丁、二百丁、百丁、八十丁、五十丁、三十丁、二十丁镇。国王出巡时，每到一地该地必须按照规定应征兵丁数目出人护卫。明耶锡新大臣奉命建冈辛、老官屯、东吁、 
 

注



 盖林、楚瓦、波罗奈底等43镇。一日为建镇清理地面时从北面奔来一头无牙象，径向东方驰去，故起名为亥德 
 

注



 镇。明耶锡新大臣后因蓄谋行刺阿奴律陀王被处死，后成神。

缅历401年（公元1039年）阿奴律陀王在良瑞因登建包里达佛塔。返回途中见从已毁坏湮没在野蔓荆棘之中的内藏佛陀眼窝骨舍利的牟陶佛塔中飞出一只孔雀般大小的金蝇。王见后异常惊喜下令重建。故亦名瑞英苗塔 
 

注



 。

国王返京途中，婆罗门占星家、缅人占星家、学者们请王进亥德镇。国王允诺进城建一塔，取名帕耶拉。宫妃们建因拉窟、坎吉窟和帕耶窟。筑城大臣名耶锡新死后成神，为他建一窟取名明耶窟。并在镇北建一神龛，供当地居民对他供奉。王并为该地20村委派了20个头领。

阿奴律陀王在垒敦建宾垒、密马那、密达、敏空岱、叶蒙、勃南、麦克亚、德别达、丁当、德牟错、坎卢等11村。阿奴律陀王在堤堰、沟渠、池塘等工程竣工后，在别山脚下，播下一颗贝多罗树种，向树神和土地神祝祷道：“当朕再次成为蒲甘之王时，将是贝多罗树种发芽之日。”

一日，王所居行宫下有一小蛙叫。王问婆罗门占星家与缅人占星家：“小蛙何故啼叫？”占星家们答道：“雄蛙死，小雌蛙负其夫尸而哭。”王又问：“其意如何？”占星家们奏道：“其意：大王陛下在抵达阿梨摩陀那蒲甘京都之前，将遭敌人谋害，升入仙境。”阿奴律陀王怒喝道：“竟敢在朕面前出此也谰言？速去查明有无小雌蛙负夫尸之事？”卫士们立即掘地寻找，果见一雌蛙背负一雄蛙尸。献于王前。此事触犯了国王尊严。王大怒，下令将婆罗门占星家、缅人占星家们下镣投进牢房。

王骑白象丹敏苏瓦，7000名大臣簇拥左右，率领四军从该地返回京都蒲甘。抵达蒲甘，进入德亚勃加门时，一猎人前来奏道：“昂达密琪地区发现一头名为塞库勃拉的野水牛出没为患，人们不敢过往。”此时，王所骑白象右足已跨入德亚勃加门，也是王气数已尽，闻言后不再进宫，命全队折回，说：“朕将以朕象除此孽畜！”率大军径奔昂达密琪。抵达后果见一头野水牛，遂任凭御象向前冲去。那水牛并非一头普通水牛，是因前世作孽变成的野牛。奔至象前，一跃而起，越过象背，用双角猛牴国王，王当场驾崩。跟在象后的7000名大臣与士卒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散。

这头野牛的来历是：王前世一仇人成了二翼榄仁树的树神，栖身于该树之中。当阿奴律陀王赴中国途中到达该树下时说：“朕今到此，树神竟不显身接驾。”命江喜陀用阿粦陀摩神鞭鞭笞之。因该鞭系天帝释所赐神鞭，树神道行尚浅难以招架，战战兢兢从树上跳下落荒而逃。从此，决意加害阿奴律陀。王威德旺盛之时难以得手，今王气数已尽，乘机来袭，王遂命终。

后树神与神龙为争夺王之尸体而斗。其时，天帝释取走，葬于乾陀摩陀那山中。另有一说葬于方广山者。

龙与树神争夺国王遗体之地在丹吉山东南部一座小山顶上，故此峰至今人称“路当” 
 

注



 。

阿奴律陀王具有很大荣耀、力量与权势。他的王国疆域：西至印度的勃代格亚邦；西北至格杜鄂那基耶敦米国、北连又称为妙香国的中国、东北临亦名格温底的班德国、东至又名色底达的宾加国；东南至称之为阿约萨的炯国。

阿奴律陀王为征服他国，动员了他的40万尺格杜 
 

注



 、伦锦 
 

注



 和400万只劳加 
 

注



 、皎雷 
 

注



 船。400万只劳加、皎雷船针对上游各国在东西两岸排开，东岸船队可从蒲甘一直排到阿瓦，西岸船队可从当布翁良拉一直排到实皆。40万只格杜、伦锦船针对下游各国，也在东西两岸排开，东岸船队可从蒲甘一直排到室利差呾罗，西岸船队可从当布翁良拉一直排到卑博乌茂。

圣君拥有极大荣耀、力量和权势，在位33年，国运昌盛，佛教弘达。不仅国王荣华富贵，且造福子孙后代、黎民百姓。33岁即位，在位42年，终年75岁。临终时，蜜蜂在宫中王座门上造巢；魔鬼在德拉巴门上狂笑；御用宝刀顿失光泽；一只秃鹫栖于宫上；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生辰为火曜日。





[1]
 旧译叫栖，缅中一地名，原意即石坝。



[2]
 Narapatisithu旧译那罗波帝悉都，1173－1210年在位。



[3]
 敏塞在中国史书上称之为木连城，瑞南信意即金殿之主，故敏塞瑞南信意即：敏塞开国之君，指彬牙王朝阿丁克亚王。



[4]
 《元史》之载云南参知政事高庆等出征缅甸因受贿被诛一案，未提及元兵协助缅方开渠筑堰事。参见《元史·缅国传》。



[5]
 Minkyiswasawke旧译明吉斯伐修寄1368－1401年在位。



[6]
 Mobye Narapati旧译无毗那罗波帝1546－1552年在位。



[7]
 Anuruddhadewa即：阿奴律陀王。



[8]
 前文已注明此书载阿奴律陀登基年代有误，经史学界考证阿奴律陀于1044年登基。此处原文照录。



[9]
 缅王按各镇战时应征兵丁数字规定该镇等级。



[10]
 原文如此，有误。上文43镇中并未有东吁。



[11]
 亥，意为无牙之象；德，意为上来、出现。



[12]
 瑞英，意：金蝇；苗，意：望见。



[13]
 “路”意为争夺，“当”意为山。



[14]
 格杜，源自孟族语，缅甸古代一种带帆的大战船。



[15]
 伦锦，一种造成像伦锦鸟状的战船。伦锦鸟系缅甸传说中雌雄极其相爱的一种鸟。



[16]
 劳加，一种首尾翘起的蜈蚣状御舫，有人亦译作“蜈蚣舫”。



[17]
 皎雷，一种战船。连铁钩铁环可以牵引拖带其他船只者。



（143）苏卢王



缅历421年（公元1059年） 
 

注



 ，阿奴律陀之子苏卢即位。当王幼年举行喂食礼时，他放着摆在最上面的鸡蛋不吃，却去拿下面的鸡蛋。学者们见此情景说：“该王在位期间王系将中断。”苏卢王继位不久，王后乌绍班去世。欧德国王之女底里山达黛维继乌绍班为后，赐名钦乌。当时，阿罗汉长老及大臣将帅乡官村吏纷纷向王上奏：“江喜陀不应远离陛下匿居在外，请召他回京。”王依言召其返回。

江喜陀奉召回京，临行前对已怀孕的高僧甥女单补拉说：“日后如生女，汝可卖掉指环抚养女儿；如生男，携儿与指环前来见吾。”江喜陀回到蒲甘，侍奉苏卢于左右。

一日，嫔妃们对国王说：“听说江喜陀与钦吴王后多次交谈往来。”国王遂收回了对江喜陀的封赏，将其发配到下缅甸的达拉去。文武大臣们进谏道：“陛下，昔日先王震怒，他遂在外逃亡，您还很想将他召回。今陛下又怒逐他远离，恐不妥。请陛下速召其返回。”苏卢以社稷大业为重，再次召回江喜陀。江喜陀返回后仍赐原封。将欧德白古封给内傅 
 

注



 之子鄂耶曼甘。

一日，王与鄂耶曼甘玩掷骰子，鄂耶曼甘胜，起身拍臂称快 
 

注



 。苏卢王说：“汝只胜孤一局骰子，就高兴得拍臂。汝果是个男子汉，何不据汝封地白古造反？”鄂耶曼甘问：“此话当真？”王道：“身为国王，岂能戏言？”其实，鄂耶曼甘早拟谋反。他返回封地白古，率兵勇象马分水陆两路向蒲甘进发，在卑道达岛扎下了大营。

苏卢闻鄂耶曼甘来犯，兵驻卑道达岛，即派江喜陀率兵勇象马先行，亲率主军随后进发。鄂耶曼甘思忖：“江喜陀骁勇善战，必须设计智取，才能胜他。”于是鄂耶曼甘用竹篾编成假象，象背上放好带篷象辇和头顶盔手持盾的假人，置于不宜象战马战的泥泞沼泽地中。

苏卢和江喜陀抵达卑道达岛，王下令道：“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出战。”遂安营扎寨。是夜，月色朦胧，鄂耶曼甘率部前来诱战，王既未查明，又乏部属，仓促出击。朦胧中见前面排列着战象，误认为是敌阵，冲杀过去。王所骑御象丹敏苏瓦陷入沼泽，不能自拔。王只得跃下象背，逃入林中，藏身在一榕树洞中。御象丹敏苏瓦被俘，全军四散溃逃。

江喜陀从当昆骑马连夜逃出，天明时分抵达蒲甘。蒲甘的大臣们当即开城迎接说：“今苏卢王不在，除将军外，无人能统治此国。”向江喜陀敬献了君王登基的五宝器。江喜陀说：“吾将查明大王下落。如吾王在世，吾将接驾回宫。”江喜陀将大臣们献上的五宝器放在瑞喜宫佛塔前。

鄂耶曼甘说：“苏卢、江喜陀尚未擒获，绝不可懈怠。”集合兵勇，严阵以待。

藏身于树洞中的苏卢王连续三餐没有进食，饥渴难忍。他从树洞中出来，见一鄂耶曼甘的士卒来砍柴，掏出饭包要吃。上前说：“你把饭包给我，我愿将这只无价之宝的指环给你。但不要对别人说你遇到了我。”砍柴的士卒把饭包递给国王说道：“拿去吃吧！”苏卢王吃罢又回到树洞之中。

砍柴的士卒将指环藏在腰间，带回军营。他忍不住取出给同伴们看并问能值多少钱。指环乃无价之宝，此事很快便在军中传开，最后传到鄂耶曼甘耳中。令取来观看，知是苏卢之物。用夹棍夹了对那士卒审问。那士卒疼痛难忍，遂据实讲了。鄂耶曼甘抓获了苏卢，严加看押。又押着苏卢，从水陆两路北上，在敏格巴扎下大营。

江喜陀欲救主回宫，遂潜入敌营救出苏卢。苏卢伏于江喜陀背上寻思：“江喜陀是父王和我都曾震怒而处罚过的人。估计事后定会杀我。鄂耶曼甘是我内傅之子，与我同吃一母之乳，不会杀我。”想到这里，苏卢高声喊道：“江喜陀来劫我也！”江喜陀道：“昏君！恶君！你必猪狗不如死于孟人之手！”将苏卢弃于地上。

鄂耶曼甘部下闻声向江喜陀包抄过来。江喜陀纵身跳入江中，向西岸游去。这时，摩诃吉里神见江喜陀疲劳不支，便在河中变出一小岛，做燕鸥啼鸣之声。江喜陀闻声向小岛游去，登岸休息。后摩诃吉里神又化身成为渔翁父子划一小舟，将江喜陀渡至昂达。江喜陀到昂达后经甲卡瓦亚继续向北去找猎人鄂辛。

一日，江喜陀来到鄂梯莱地区，经过鄂梯莱村长的园子，向主人讨黄瓜吃。鄂梯莱村长膂力过人。他的园子四周围着一人多高的荆棘篱笆，出入无门，全凭跳进跳出。他对江喜陀说：“你能像我一样跳入园内，就吃我的黄瓜吧！”只见江喜陀用矛一撑，纵身入园，摘下黄瓜，吃了几条，将另几条黄瓜用蔓草系好拿在手中，反身纵出园外。鄂梯莱村长见状，心想：“此人定非凡人，是个神通广大之辈，如委身于他，将来定获益不小。”于是将自己的容貌秀丽具备美女大小特征的女儿献给他，自己也认其为主。从此江喜陀人称之为梯莱辛 
 

注



 。

江喜陀在鄂梯莱村住下后，召集人马，继续寻找猎人鄂辛。猎人鄂辛得知江喜陀一直在寻他，不知何意？心中害怕，逃往一地，故该地至今仍称之为鄂辛古 
 

注



 ；江喜陀在一地采伐儿茶树枝做弓箭，此地至今称为夏快 
 

注



 ；江喜陀到一地以为可能找到鄂辛，此地称为掸马加 
 

注



 ；后在一地抓住鄂辛，该地至今被称为鄂辛盖 
 

注



 。

梯莱辛江喜陀自得到村长鄂梯莱和猎人鄂辛后，聚集人马，在南方11村称王。鄂梯莱管辖的村庄至今仍叫鄂梯莱。猎人鄂辛驻扎的村庄至今仍叫做鄂辛盖。当时早已流传着学者的预言：“江喜陀将为王。”因此，当时全国各路象军、马军、步军纷纷投奔江喜陀麾下。梯莱法师信卜巴施各种法术降魔驱妖，将念过咒语的朱砂、辰砂涂于象额、马鞍头、盾牌与军旗之上，画日、月，周围描以符箓，然后将其排列成行安放在垒敦一带。

苏卢被江喜陀丢下后，当即被鄂耶曼甘捕获，处死于骠绍梯王埋葬巨鸟头骨之地——阿努罗陀。鄂耶曼甘率军直抵蒲甘城下，声称要进城继位称王。文武大臣乡官村吏闭城坚守，说：“江喜陀现在垒敦11村称王。常言道：一坑容不得两头水牛。我们现在还不便开城。等你打败江喜陀后，才能拜你为王。”

鄂耶曼甘率军水陆两路北上，立意要消灭江喜陀。大军行至建阿瓦城处安营。江喜陀在军中举行各种仪式驱妖降魔，率大队人马出战。鄂耶曼甘军闻风丧胆，溃不成军。鄂耶曼甘乘九宝金舫逃之夭夭。江喜陀部下紧追不舍。鄂耶曼甘退至蒲甘山下的敏格巴，安营御敌。梯莱辛江喜陀率大军进驻瑞喜宫山，摆开阵势。鄂耶曼甘不敢再在敏格巴安营，继续乘九宝金舫顺流南逃。江喜陀闻鄂耶曼甘又逃，遂派猎人鄂辛前去刺杀。猎人鄂辛到育瓦达追上鄂耶曼甘，躲在一棵丛生榕树上，作鸟鸣，其声婉转动听。鄂耶曼甘闻声道：“此声好生悦耳，何鸟啼鸣？”打开金舫窗户探头观看。说时迟那时快，躲在树上的鄂辛一箭射来，正中鄂耶曼甘另一只尚未失明的眼 
 

注



 ，当即一命呜呼。此地因而得名鄂辛咕 
 

注



 ，流传至今。

苏卢王昏庸无能，经常故意使文武大臣们不快；未继续建造父王未能建成的瑞喜宫佛塔；不能纳贤听谏；终日享乐，纸迷金醉。41岁继位，在位5年。终年46岁。薨时，布托都基佛塔冒烟。木、土两星相斗。生辰为水曜日。





[1]
 经后来历史学家考证此处所载年代有误。苏卢王是在缅历439年（即公元1077年）即位的。



[2]
 缅甸王朝时期宫中教养看护王子、公主之官。有时也任命大臣兼任此官。



[3]
 缅人习惯曲肱拍臂作响以示高兴、胜利、示威或挑战。尤其在参加竞赛之时。



[4]
 意即：梯莱之主。



[5]
 意即：鄂辛渡过之地。



[6]
 “夏”意即：儿茶树；“快”意即：砍伐；夏快，即砍伐儿茶树的地方。



[7]
 Sheinmaka是“可能找到”的变音。



[8]
 意即：抓住鄂辛之地。



[9]
 鄂耶曼甘本是个独眼龙，一目失明。



[10]
 意即：鄂辛学鸟鸣之地。



（144） 梯莱辛江喜陀王



缅历426年（公元1064年） 
 

注



 梯莱辛江喜陀即位为王，在西部牟陶建立宫殿，王认为该处系吉祥之地。东面是阿奴律陀王的宫殿；北面是骠绍梯王时埋葬巨鸟头骨之地。江喜陀登基时供拜诸神。王有四位王后：一是阿贝亚德那；二是欧德王的公主钦乌 
 

注



 ；三是鄂梯莱村村长之女钦丹；四是高僧的甥女单补拉，单补拉是最后才来到宫中的，王赐名乌绍班。四位王后以阿贝亚德那为尊，她生一女，名瑞恩蒂；乌绍班生有一子 
 

注



 。王钟爱公主瑞恩蒂，为她独建宫阙。

勃代格亚王子闻此事，遂口啣宝珠，驾云而来。王子抵公主宫后，以十箩白银贿赂瑞恩蒂的侍卫官——坚傣，得以与公主相见，相互产生爱慕之情。梯莱辛得知此事后，召见群臣商议。王问：“将公主许配给勃代格亚王子，还是许给父王之孙苏云？”将二人进行了比较。大臣们奏道：“若将公主许配勃代格亚王子，日后我国必沦为印度国属。”故虽然苏卢之子苏云脚跛，行走不便，国王仍决定将公主配给苏云，并立苏云为王储。

此时，阿罗汉长老正去摩诃菩提朝奉，途中见勃代格亚口啣宝珠驾云而来。阿罗汉对他说：“王子不应再去，瑞恩蒂已许配苏云矣！”王子闻言惊叫一声，宝珠从口中脱落，坠地身亡。据有些史籍称：王子是靠红宝石指环的神威驾云而来，路遇阿罗汉长老，得知瑞恩蒂已被许配苏云，说道：“心爱人既失，不如一死。”遂绝食而亡。

阿罗汉长老与王子前世是祈祷时的伙伴。因此，他将勃代格亚王子尸骨葬于瓦。王子死后不久投胎于瑞恩蒂腹中。足月产一子。小儿诞生时，御座前门自动开启，恩辛大鼓不击自鸣。降生后终日大哭不止。梯莱辛问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皇孙啼哭缘由。占星家们答道：“皇孙因为想知道我国疆域而哭。”梯莱辛江喜陀提笔在金贝叶上写道：“东与沙底达国即班德国为邻；东南与称之为阿约萨的炯国相连；南与大海中的那伽伽巴岛相望；西南与勃代格亚即印度交界；西北是格杜鄂那吉耶包米国；北部则是人称为妙香国的中国。”据说，当在他面前读了金贝叶上诏文后止住了哭声。

国王见此奇迹说道：“朕将为皇孙摄政。”说罢，将皇孙抱于怀中登上宝座灌顶加冕，号底里泽亚都拉。在加冕仪式进行时，一群武士进宫献南印度战俘，奏道：“今已征服印度的丹当和鄂东宾垒。”将印俘分成若干组安置在辛咕一带。

梯莱辛前世是一国王；皇孙底里泽亚都拉前世是王子；阿罗汉长老前世是一婆罗门；摩诃吉里神前世是富绅之子；德明格东前世是一将军。在梯莱辛前世为王时，五人曾一起到佛塔祈祷祀奉。

当时王子祈祷道：“愿来世成为一神通广大的帝王。”婆罗门祈祷说：“愿成为国王崇奉的国师。”富绅之子祈祷说：“愿成为国王敬奉的神明。”将军祈祷说：“愿成为国王同时代的邻国国王。”梯莱辛的前世则祈祷说：“愿成为他们四人出生地的首脑和统治者。”正如他们祈祷的那样：今世国王成为梯莱辛；王子成为底里泽亚都拉；婆罗门成为阿罗汉长老；富绅之子成为摩诃吉里神；将军成为德明格东。

一日，有人来报：“德明格东骚扰边界村寨。”梯莱辛下令派兵马战象进剿，捕德明格东。阿罗汉长老向国王讲了前世经历说：“陛下，德明格东是国王前世祈祷时的伙伴，请勿伤他。”摩诃吉里神也显身劝阻。梯莱辛说：“摩诃吉里，你既是我前世祈祷时的伙伴，为何当我有难时不来助我？”摩诃吉里神说：“当阿奴律陀王将你捆住用宝矛刺你时，不就是我让宝矛刺断绳索，使你得以逃脱的吗？”梯莱辛江喜陀说：“确有此事，不知是神在助我。”摩诃吉里神又问：“你在当昆兵败，夜色昏暗，身穿蜥皮袍，骑一匹花马为你引路者不正是我吗？”王答道：“确有此事，不知是神在助我。”摩诃吉里神再问：“当你营救苏卢时，追兵涌来，我见你跳江泅渡，力不能支。在河中变化出一小岛，岛上燕鸥啼鸣，不也是我吗？”“变化成渔翁父子划一小舟渡你到昂达的，不也是我吗？”王答道：“确有此事，不知是神在助我。”阿罗汉长老也训诫了德明格东王一番，从而制止了战争。

高僧的甥女单补拉按照王临行前的嘱咐，在王登基后两年，携7岁之子来到蒲甘。至宫前，正值梯莱辛上朝议事。单补拉未敢贸然进宫，领着儿子在宫前广场徘徊。内侍们上前驱赶道：“你这妇人不要站在这里，快走开！国王就要出宫了。”单补拉不走，说：“我有事上奏，请准我面君。”内侍们向国王奏明，王下谕召见。见是单补拉和王子，当着文武群臣的面说道：“这女子对朕的恩情可谓大矣！”说着，将王子抱于怀中，说：“世人谓：先子而后孙。而我已立孙为王，只得先孙而后子了。”于是封高僧甥女单补拉为后，赐名乌绍班。单补拉所生之子赐名泽亚昔德亚，封地旦迎瓦底和山区一带七县。

当年梯莱辛触怒了苏卢王，被收回了封赏、扈从，只身一人睡在一块牧马的草场上。是时，有一条小龙前来守护他。梯莱辛登基后，在该地建一佛塔，取名那伽永 
 

注



 。在阿贝亚德那建一佛窟，取名阿贝亚德那。阿罗汉长老前世曾是一名持戒者；梯莱辛前世是一条小狗。小狗终日跟随持戒者不离左右。小狗死后，持戒者可怜它，将其尸骨收集在一起，后来在那里长出一棵树来。每当风儿袭来，枝干摇曳时，国王便头疼难忍。虽经御医诊治，亦不见效。问阿罗汉长老，长老向国王讲明前世经历，取出尸骨，献给国王。王将小狗的尸骨妥善埋葬。





[1]
 此书所载年代有误。据后来发现的《妙齐提碑》可知江喜陀于公元1084－1112年在位。



[2]
 欧德白古王之女，原名玛尼山达，欧德王感阿奴律陀派兵营救之恩赠与阿奴律陀王。护送途中与江喜陀有染。后被阿奴律陀王立为后，名底里山达黛维。苏卢王继位王后死，又立其为后，赐名钦乌。详见（141）与（143）节。



[3]
 据《妙齐提碑》可知梯莱辛江喜陀与单补拉所生之子名耶扎古曼。参见《妙齐提碑》。另，本书后述王赐其名为泽亚昔德亚。



[4]
 意即：龙所在之地。



（145）江喜陀王重修阿奴律陀王的善业瑞喜宫佛塔



阿罗汉长老启奏国王：“阿奴律陀王为佛额骨与佛牙修建瑞喜宫塔，但只建了三层塔坛，未全部完成。子苏卢王即位后，沉迷于人间富贵，未继续父王的善业。今大王也是继承阿奴律陀遗业之王，怎能只愿享受荣华而不思完成先王的功德？”语中颇带嘲讽之意。梯莱辛王答应：“定完成先王的功德善业。”下诏大兴土木修建瑞喜宫佛塔。到杜云山采去石料，加工成三拃长一拃宽的石块。集中全国将士，从杜云山至瑞喜宫塔址，排成两列，传运石块。当时，烈日当空，运石人皆汗流浃背。国王见此情景，沿杜云山至瑞喜宫塔址的道路两旁播下罗望子树种，并庄重立誓道：“如朕是当之无愧继承佛祖遗物的君王，这些树种将生长成树为人们遮阴。”一夜间，这些树种即长成能庇荫的大树。

天帝释也化身瓦匠上山采石。当时，民工们用黏土和泥不能砌合，天帝释用碎石末、鲜牛乳等和成灰浆，方见效。据说国王用银子向全国富户购牛乳，每日一千桶。日间民工筑塔每日筑一圈，夜间神仙们下凡建塔，每夜建两圈。在佛塔东南角，天帝释亲手做一狮像，并亲自涂抹灰泥，所涂灰泥达八指厚。江喜陀王建瑞喜宫塔历时七月零七天。佛塔建成后，王欣喜若狂自诩道：“朕已继承了佛祖遗物。朕祈求的一切将全部实现。”瑞喜宫佛塔不仅驰名人、神、梵天三界，且据说自佛塔建成之日起，天帝释每逢僧自恣日 
 

注



 ，必下凡瞻仰。

一日，有八位罗汉到王宫来化斋。王接过僧钵，盛好斋饭献给罗汉问道：“请问来自何方？”罗汉们答道：“僧等来自乾陀摩陀那山。”乐善好施的梯莱辛王建一安居寺院，并在三个月安居期间，每日向他们施斋。一次，国王向众罗汉请求道：“请施法力变化出一座形似乾陀摩陀那山的难陀牟拉佛窟吧！”罗汉们依允施展法力变出佛窟。梯莱辛依照难陀牟拉佛窟模样建起一巍峨佛窟，取名难陀窟。关于难陀窟的设计建筑情况，《难陀茂贡》诗中有详细记载。

上述功德事业完成后，王又建一座浮屠珍藏锡兰国王所赠九件佛陀舍利，取名敏喔千达 
 

注



 。王当年在北方避难时常挥舞宝矛，在宝矛所中之处各建一佛塔。在鄂辛盖地区于山麓和山顶各建一座佛塔；山麓的佛塔取名采宝 
 

注



 ，因为当时王投掷宝矛时正中此处码头；山顶佛塔取名明姜 
 

注



 。在阿瓦城址建一佛塔，取名梯莱辛。在王的诞生地勃粦马建一塔。此外，王与摩诃吉里神谈话之地以及在该地以南和以西王投掷宝矛击中的地方各建一佛窟。除这些佛窟外，在全国各地还大量兴建佛塔、佛窟、佛殿、寺院、禅堂、佛亭等。

王铸千斤 
 

注



 纯铜大钟五口；三口布施给瑞喜宫塔，一口布施给难陀窟，一口布施给敏喔千达塔。大功告成，功德圆满。王44岁登基，在位28年，终年72岁。将死时，三魔鬼在重阁檐顶上显身；火星和土星相斗。生辰为火曜日。





[1]
 僧人在缅历七月十五日即每年安居期满之日举行检举忏悔集会，请别人尽情揭发自己的过失，自己进行忏悔；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也称之为：“僧受岁日”或“僧叹喜日”。



[2]
 意为：老王幸福。



[3]
 意即：到达码头。



[4]
 意即：帝王之庙。



[5]
 此处单位为缅斤。一缅斤约等于3.27市斤，或3.65磅，或1.6329公斤。



（146）阿朗悉都王



缅历454年（公元1092年） 
 

注



 ，王孙阿朗悉都登基。该王生辰为木曜日。诞生之时恩辛大鼓不击自鸣，御座前门不启自开。梯莱辛王将王孙抱于怀中说：“朕将为皇孙摄政，只是为未来者 
 

注



 摄政而已。”赐名底里泽亚都拉 
 

注



 ，为其灌顶加冕为王。有些史籍据王诞生时，恩辛大鼓不击自鸣，称他为阿朗悉都 
 

注



 王。有些史籍根据王即位后，首先建瑞固佛塔，而称他为瑞固施主。有些史籍用其外祖父赐名，称之为底里泽亚都拉。有些史籍又根据他幼年啼哭时，脐部隆起一拳多高，而称他为切道些 
 

注



 。有些史籍则采用天帝释在南赡部洲蒲桃树下书写之名：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都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那腊勃底西都 
 

注



 。但在史籍中大多采用天帝释赐名的结尾部分——那腊勃底西都 
 

注



 相称。有些史籍根据信骠神像在勃拉牟卡坠落时曾呼道：“阿朗悉都接我上去！”而称他为阿朗悉都。

王有王后四人：亚德那布翁、底劳格山达、亚扎贡玛意与南宫王后。四后皆举行过正式的册封仪式。亚德那布翁生明欣绍。底劳格山达后来又称为乌绍班，生套垒加。亚扎贡玛意未生养。南宫王后生二女，长女名当比亚，幼女名瑞久。南宫王后之妹曾嫁四夫，相继去世，王也纳其为后，赐名钦乌。钦乌先夫共遗四女，第一夫遗女玛绍南，许配亚扎都为妻；第二夫遗女恩道蒂，许配金格都为妻；第三夫遗女喜宫，许配那腊都为妻；第四夫遗女姜道蒂，未婚即亡。钦乌成为阿朗悉都王后以后，又生漆吴和姜道蒂二女。阿朗悉都给四位公主每人一贝壳金粉，让她们调在香料之中擦用。

一日，国王姻兄摩诃德曼竟傲然骑象进宫，并牵象登阶。被摩诃吉里神撞见，喝道：“吾神在此，汝竟敢对吾友如此不敬！”摩诃德曼见神怒喝，全身战栗，和大象一起摔向远方。见此情景，学者们说王在位期间全国各地必叛乱蜂起，盗贼猖獗。该王在位时，缅历456年（公元1094年）百余名盗匪袭入王宫，宫内侍从奴仆将相各持刀枪协助镇压才得平息。比如：御座前门前就倒毙三尸，血迹斑斑，大殿之上，惨不忍睹。部分盗贼脱身远逃。据说后来那些被杀盗匪鬼魂夜间出来吓人，投掷干粪块，泼洒尿水，冲德拉巴门，将通风的南宫门打开。上述史料系根据以首先登上艾毕当山而闻名的信高达瓦拉所撰史籍。

王共有四位业师：阿罗汉长老、盛聂王之子大法师、阿难陀长老及摩诃吉里神。

阿朗悉都王四位王后 
 

注



 身边各有宫女：身着绿宝石锦服头梳素列发式大臣女300名，身着钻石锦服头梳乌宜发式大臣女300名，身着红宝石锦服头梳乌恰发式大臣女300名，身着珍珠锦服头梳雅今发式大臣女300名，驼背女30名，罗圈腿女30名，伶俐聪明的富绅女4名。此外，还有操鼓、小鼓、弯琴、椰笙等的女乐师们经常为王后们演奏。

据说阿朗悉都王计有大臣6万、白象32头、黑象80万头、马800万匹、船800只、士卒16000万名。国王率众巡游各地所乘12艘御舫为：东路布佐、东路甲岸、卑基瑙、瓦济拉丁卡、昂达德果、摩奥界、遂赖雅迪、那瓦雅、卑基湾、丁雅卑松、永珍、那伽皆等。阿朗悉都偕王后嫔妃文臣武将巡行缅甸南北，兴修水利，统一长度，丈量土地，规定标准缅亩，开垦耕田，生产粮食饲料，以足兵勇象马之需；合并土地村寨，建立镇、县，规定统一建制；确定钦 
 

注



 、架 
 

注



 、木 
 

注



 、贝 
 

注



 等重量单位与町 
 

注



 、奎 
 

注



 、塞 
 

注



 、萨由 
 

注



 、卑 
 

注



 、侩 
 

注



 、萨垒 
 

注



 等衡量单位，统一大小。规划镇县建制后，大力修建禅堂、佛塔、寺院、浮屠、佛窟等，以期佛教长存五千年，造福众生；在国境上设立远近哨所；在京都蒲甘布防。王想观赏海上风光，于是带一尊相当于自身重量的纯金佛像，偕王后嫔妃，水陆两路南下。至孟国，沿杰朗河行至勃生。在该处建行宫，将王后嫔妃们留下。由80万只小船护卫，乘船继续前行。

至丹吉山脉尽头，见一方圆约一缅亩大小的石板上有一尊琉璃龙王像，宛如一太阳神。龙王在阳光照射下，光彩夺目，如太阳本身，将整个海面映得白光熠熠，十分耀眼。王举手遮阳观看，因王食指上戴有天帝释赠送的翡翠指环放射出碧绿光芒，射在白光之上。此时，侍立于后的文臣武将们才得以看清龙王像的面目。阿朗悉都王在这里举行洗头礼后，启程往观南赡部洲蒲桃树。

行至一地，国王发现许多石像。石人身上佩有五种乐器。这些石像系国王曾祖阿奴律陀当年周游各地到达这里时的遗留之物。阿朗悉都王问道：“这是什么石像？”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答道：“这是陛下曾祖阿奴律陀留下的石像，并留言：‘朕子孙后代巡游至此，尔等可为其演奏。’”阿朗悉都王说：“今朕已至此，为何不见演奏？”这时，石人好像变成有生命之人立即演奏起来。

继续前行至锡兰岛。锡兰王向阿朗悉都赠一可载80万人的名为顶加奈之大船，并把公主苏乌推献给国王，同时还敬赠一尊历代锡兰王供奉的作打禅修行状的摩诃迦叶像。阿朗悉都王迎像至顶加奈大船之上，继程去南赡部洲蒲桃树处。抵达后见蒲桃树下有一块佛陀坐禅用的石板，光洁如贝。王欲在石板上打坐，问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可否？答道：“不可。此乃佛陀打禅之座。陛下不妨投头巾试之。投时立誓：如此处是佛陀打禅之地，此头巾如鸡毛投火化为乌有。”王依言，将头巾投向石板，只见头巾像一团棉花投入火中顷刻焚化。王见此情景心情非常舒畅，举行隆重仪式，演奏达七月之久。

天帝释说：“看来此王确系弘扬佛陀佛法之王。”于是为其举行灌顶加冕礼，赐名：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都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那腊勃底西都。并赠鼓铙及其他显示王威光辉的用品。并用状似马鞍饰物向上翘起的“德格丹” 
 

注



 的佛陀坐禅石板的顶部制成一佛像，名之为信骠佛像送给国王。又用蒲桃树吉祥的右枝残部制成名为信拉的佛像也赠给了国王。

王至此又萌发了去瞻仰须弥山之念，并着手准备。天帝释见国王在想不可能实现的事，遂千方百计诱导又赠给国王六粒舍利子，显身对国王说：“佛事尚多，亟待汝去做，现不宜去须弥山。”于是，阿朗悉都王启程返京。国王乘坐的顶加奈大船行至勃拉瓦牟卡，船身剧烈颠簸，几乎断裂。天帝释赠的信骠佛像跌落水中。王跪地请求道：“弟子所求若能如愿，希望玛尼梅克拉等诸神将弟子之船带往安全地带。”这时，海中神妖一起出动，将御船带出勃拉瓦牟卡，送至安全地带。

当信骠佛像坠落时，王闷闷不乐。但当时恰好有一对鸳鸯交叉双翅将佛像扛在翅上。佛像坐在鸳鸯翅上呼道：“阿朗悉都接我上去！”国王接住。从此王被称为阿朗悉都。王离此地向马来由岛驶去。这时所有海神水妖都来看国王，将整个海岸挤得水泄不通。

一女妖怀抱婴儿，因专心张望，手一松孩子掉入水中。女妖向王请求道：“奴因看大王，孩子落水，求大王救救奴子。”王用神鞭击水道：“朕途经此地，女妖因看朕失手孩子落水，海神们怎能见死不救？”玛尼梅克拉海神将孩子救起献予国王。王将孩子还给女妖。女妖欣喜万分，取出各种香料献给国王。天帝释赠给王菩提树木雕坐佛像及檀香木。

国王由此启程前往石象岛。此岛原系大光王所骑白象甘达拉伊在上天死后，坠入海中，变成的一块礁石。阿育王之子摩晒陀经常往来此岛。王抵达石象岛后，在岛上举行隆重的供奉仪式。

曼昂岛上的大臣向曼昂国王奏道：“明日阿梨摩陀那蒲甘国王将抵此，应备适当礼品相迎。”曼昂王问大臣们：“朕见这位国王需行叩拜礼否？”大臣们答道：“国王威德崇隆，当然应行此大礼。”曼昂王说：“要朕下跪，不如一死。”说罢颈间系一大瓮投海自尽。

阿朗悉都王的御船停泊在曼昂岛国王投海自尽之处。曼昂岛大臣们前来敬献大批礼物。阿朗悉都王问：“朕今到此，为何不见朕友曼昂王前来？”大臣们答道：“我王听说圣君驾临需行叩拜大礼，惊恐不已投海自尽。”阿朗悉都王说：“因怕向朕行叩拜大礼而轻生，哪里值得？”说毕站立船头用手指海面说：“朕友曼昂国王，朕今到此为何不来相见？”只见颈上系着大瓮的曼昂国王从水中冒出，貌如生前，向王跪拜。曼昂国人见此情景无不惊愕异常。

由此向前到南赡部洲。林中有一条蜈蚣咬死了一头大象，将象肉吃光，以象牙作巢。王见象牙，问道：“这是何物？”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答道：“这是大蜈蚣之巢。”王趁蜈蚣离巢觅食之机，将象牙搬上御船离去。大蜈蚣觅食归来，不见巢穴，泅水追赶。因阿朗悉都系神通广大之德君，大蜈蚣始终追赶不上。蜈蚣叹道：“取吾巢之人非泛泛之辈，何不让他仿照吾身形造船乘用？”遂在水面将首尾翘起让国王观看。王返回京都蒲甘后，建造蜈蚣舫。

王用天帝释所赠檀香木雕成五尊佛像，用檀香木碎屑制成第六尊佛像——妙榜敏朱。将天帝释所赠的六粒舍利子及菩提树吉祥的右枝密藏在佛像之中，进行供奉。阿罗汉长老向王进言：“今王将圣物安放在宫中供奉。以僧之见，应将圣物安置在圣物意欲停留之地。以期佛教长存五千年，造福众生。”于是，阿朗悉都王将六尊佛像放在御船之上，沿江水陆并进北上。王祈祷道：“望六尊佛像到达意欲停留之地显兆于弟子。”御船行至宫育瓦地区时，只见许多鸟儿在空中盘旋。王问何故？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答道：“此地将是摩诃那格拉珊那城所在地，佛像愿意停留于此。”王将佛像置于五头白象背上，祈祷道：“愿白象在佛像愿意停留之地伏下。”白象放出后，漫步至佛陀前世经常往来之地伏下。于是王建造宫育瓦、布坎、欣当玛、新九等四塔。将妙榜敏朱佛像赠与居住在布坎基德高望重的圣者们供奉。

当国王将用第五段檀香木，即尖端那段雕成的佛像置于白象背上时，举不起，不随白象去。阿朗悉都王问其根由。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答道：“王御船以前顺流而下时途经底哈道，一只山鸡飞到御船上生一蛋。当时王未问，臣等也未敢奏明。该处正是佛像愿意停留之地。”于是国王返回该地在底哈道的中间岛上建一佛塔。据《五段檀香木记》一书载：似乎是王在御船顺流而下时建塔的。

由于阿朗悉都王经常出京巡游各地，致使手下水、马、象、步各军将士疲于奔命。勃生，即得楞国叛乱；鄂迪在岱地岛起兵；鄂内在开丁山另树一帜；泽亚敏加拉在德山蠢蠢欲动；派驻锡兰岛的印度兵哗变；德林达依拒绝像以前一样进贡；德明格东忘恩负义背叛朝廷。大将鄂耶傣、鄂耶乃奉命率领大批象军马军出征。大军行至鄂辛盖，德明格东迎战，胜之获大批战俘。

国王亦率军出征，一直打到兰皮亚。命战俘在当地建一村寨，凡所得到的就抓住不放，因此至今该地仍得名若开。二大将捕获德明格东割下首级献于王前。摩诃吉里神得知显身质问国王道：“为何杀你前世祈祷时的伙伴？”王答道：“他虽是朕前世祈祷时的伙伴，却使朕边关不得安宁。朕本无意杀他，只想教训一番而已。”摩诃吉里神说：“可将德明格东首级置花托盘上，用金银灯盏、金银花枝祭祀之。”王遵摩诃吉里神所嘱将德明格东首级放在花托盘上祭祀，当首级面朝国王放置时，首级便旋转起来。国王说：“朋友，朕并未下令杀你；也不愿你死去。朕只是像所有君王们为扩展王国疆域而征讨，完全是将领们的过失。如朕言属实，朕种此龙脑香树必活。”王将一棵大龙脑香树倒栽在兰皮亚。当晚树枝即绽出新芽，生意盎然。王将德明格东首级带回蒲甘，妥善葬于杜云山上，全国人民每年往祭一次。接着国王派出大批军马镇压叛乱。并亲率王后嫔妃水陆两路来到德林达依叛乱地区，平息叛乱后返回京都。到京都后，阿罗汉长老已飞升，其职由盛聂王之子大法师继任。任僧侣首领，出入皆乘金轿。国王也赠与德高望重的阿难陀长老、菩提长老各一顶金舆。

阿朗悉都王前世是勃代格亚王子，因闻瑞恩蒂已被许配苏云，在瓦地区从空坠地而亡。其尸骨由阿罗汉长老葬于该地。王率大军取回遗骨。行至良吴岸上，祈祷道：“若此尸骨确系朕骨必将浮于水面。”说罢，投骨入水。其骨果然浮于水面之上。王收回尸骨妥善葬于瑞固佛塔那块圣地之上。

此后，王思忖：“如将信骠、信拉两尊佛像从宫中请出安放在佛像愿意停留之地供奉，必能造福众生。”于是，王将两尊佛像放在宝筏上，由水、步士卒各三千六百名护卫，溯流而上。王祈祷道：“愿佛告我佛像应安放之地。”御筏行至实皆界内比亚达拉岬时，魔鬼鄂沃用脚猛踢御筏。将御筏上的尖阁顶部震落水中，此地因而得名比亚达驾，后衍变为比亚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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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此向北，至实皆北部的乔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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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信骠佛像忽开口说道：“吾愿长住此谷中。”于是，阿朗悉都将佛像置白象背上，祈祷道：“请白象在佛像愿意停留之地伏下。”放出白象走入乔玛，伏于崖边。王又祈祷道：“崖边不便筑塔供奉，请白象在高处择地伏下。”白象登上岸边一高地伏下。遂在那里建一佛窟，安放信骠、信拉两尊佛像。

在若开，大臣丁克亚瓦扬艾塞尼谋害了继德明格东后即位的第十代王明勃卢，篡位为王。明勃卢之子明耶勃亚携妃苏抱纽逃至蒲甘称臣。明耶勃亚有一子赖亚明南，一女瑞固达。明耶勃亚由于失去了祖先基业——若开，闷闷不乐，积郁成疾，病情日益恶化。一日，他把儿子叫至面前，叮嘱道：“从这位国王祖父在位时起，咱们就一直称臣，为的是光复祖先基业，今吾志未酬，身先亡，望吾儿发奋努力，重返祖籍家园。如此王在位期间不能返回，则到今后其他国王在位时就休想返回了。因为此王拥有强大象、马、车及兵勇将士，且雄才大略，非常明智。一定要设法请此王帮助咱们完成复国大业。你可在国王洗头礼时，按若开人习惯将发髻盘于脑后，故意让王看到。”嘱毕，遂死。赖亚明南遵父嘱在王举行洗头礼时，将发髻盘于脑后。王见后怒斥道：“值此吉祥大典之时竟敢做此不祥之事。”下令推出斩首。赖亚明南奏道：“王下令斩臣，臣唯有一死，容臣奏明。”赖亚明南按父言上奏。王大发慈悲，命大臣赖亚挂帅；登毕西率缅军由陆路；赖亚明南率孟军由水路两路进军。瓦扬艾塞尼之孙明勃底组织水师在勃代格亚的当纽迎战。从水路往攻的孟军败北，陆路缅军也因之退回。王闻之大怒，再派大军，杀死明勃底，立赖亚明南与其妹瑞固达为王。

阿都敏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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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若开公主埃钦》诗中这样写道：

“圣洁荣华仙巴威，

十代相传断王权。

最后一世明勃卢，

惨遭谋害丧黄泉。

乱贼瓦扬艾塞尼，

臣丁克亚是勋衔。

盘踞古镇彬沙城，

篡位三代继相传。

明耶勃亚苏抱纽，

黄金国中去避难。

流落他邦度岁月，

养儿育女继香烟。

赖亚明南是男儿，

瑞固达女美娇艳。

阿朗悉都传号令，

孟军骠军各十万。

克敌制胜逢吉日，

势如破竹敌胆寒。

功成重建新勃棱，

人民崇敬且心欢。”

按内廷总管摩诃悉都的说法，似乎赖亚明南在若开即位是在王孙那腊勃底西都在位期间。但查阅《若开史》历代王系年表，发现赖亚明南是在缅历480年（公元1118年）晚些时候登位的，与阿朗悉都王正好同时。故内廷总管所述是不确切的。

此后，王水陆两路并进去中国迎取佛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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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达后，统治妙香国——中国的乌底勃瓦携重礼相迎。两位国王亲切交谈。乌底勃瓦问道：“请问陛下驾临鄙国，所为何事？”阿朗悉都王说：“朕来贵国并非为尘世财物而来，只是为了超世幸福迎奉佛牙而已。”乌底勃瓦说：“如佛牙愿巡幸贵国，只管迎去。”阿朗悉都备各种金银灯盏、金银花枝、金银米花等进行供奉，到放置佛牙的重阁朝拜祈求。只见佛牙具32大相、80种好、6道光轮，携带8法器，云游于天际。两位国王用许多供品祀奉祈求，但佛牙仍处空中不肯降下。

于是，乌底勃瓦说：“当年陛下曾祖阿奴律陀王曾来迎请佛牙，佛牙不愿随往。今又重现当年情景。”阿朗悉都王无计可施再三祈求，佛牙仍不愿随往。乌底勃瓦说：“佛陀曾预言佛牙将在妙香国长存五千年。陛下虽迎请，无奈佛牙不愿随往。”言毕，又赠送了许多礼物。

阿朗悉都王思忖：“佛陀未留下真言，我无法供奉。”遂仍取水陆两路返回蒲甘。在北部建九座牟陶佛塔。在觉辛地区内的因克鲁、赖道、梅安道、瑞宝炯各建一座佛塔。王在全缅境内广积功德，在蒲甘又建达彬纽佛塔。铸两口大铜钟，一口安放在达彬纽佛塔，一口安放在瑞固佛塔，这两口大钟比王祖梯莱辛王所铸五口钟还大，重一万阿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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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日，阿朗悉都上朝，王振臂自炫。群臣见王年事已高，上臂肌肉松弛，暗中窃笑。阿朗悉都思忖：群臣以为朕已不中用了，才发笑。一日，召见群臣道：“左右大臣们，尔等可曾闻言有一男子头裹花巾，骑花斑马，每日日落时在杜云山脚拦路抢劫否？朕派尔等四人前往缉拿不得有误。如不获定斩不饶。”四员大将到马厩选四匹骏马，抖擞精神，策马而去。这时，王也牵出御马瑞班萨布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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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条白布勒紧马肚，备好鞍韂，对一心腹内侍说：“汝守在宫门前直至黄昏，等朕返回时再关门。”说罢佩一宝剑，头裹花条巾，向杜云山急驰而去。四员大将见之，认定是那贼人，追了上去，准备擒拿。王却转换速度忽快忽慢，一会儿靠近他们，一会儿远离他们，策马在前，然后驱马直下良吴峡谷，让御马跃入水中休息。四员大将以为强人惧怕他们跳崖自尽了。王驱马下水让马解除疲劳后，又沿原路攀上峭壁，猛然冲出四将之包围，仍然忽快忽慢、忽近忽远地策马在前。在博乌的一块空旷地上又将他们戏弄了一番。四将心惊胆战地说：“此人定非凡人，实乃神魔也。”王策马在四将周围驰骋，时前时后，时左时右，如此反复三次后，始返回城中。天明后，国王召见四员大将问道：“四将可曾遇到那骑花斑马之贼？”四人奏道：“臣等跪奏，不胜惶恐，骑花斑马者并非俗人乃神魔也。即便是人，也非凡辈，定系一神通广大者。休说臣等四骑，即令倾全国骑士前往围堵，也难以擒获。”王说：“哼！尔等不是认为朕已老朽无用了吗？朕尚未老！”满朝文武知道此事后无不惊恐万分。

阿朗悉都王是一位具备威德权势能力之君，精通骑射。一次，骑象率领群臣在马东林中狩猎。捕获无缺陷的小母象千余头，其中有独牙象、双牙象、无牙象、短牙象等。在班当林中也捕获无缺陷的小母象700余头。在德娄林中王抓住御象牙纵身跨上象背，驱象向前，用一根称之为丁兑的套索追捕象群，获小母象700余头。在鄂仓千林中捕获幼象百余头。以上是率大队人马出猎的几次。此外，国王在京都附近还进行过多次狩猎。

一日，报马垒山麓发现大片宝石，王率水陆两路人马去取宝。装满一艘宽六肘尺的大船，王将所获红宝石珍藏在瑞固和达彬纽佛塔内。在举行仪式时用米花向佛供奉。

一日，阿朗悉都王思忖：“吾是一德威具备的国君。到过蒲桃树下获天帝释赠与的封号；曾用檀香木五段和菩提吉祥的右枝做成佛像供奉；曾游幸锡兰岛、马来由岛和曼昂岛，观赏了各种奇妙景色。先王们亦不如吾神通广大。”王在语业和意业上亵渎了先王，当时双目失明。王向婆罗门占星家和缅人占星家们询问缘由。占星家们回答说：“只缘国王亵渎了先宗先祖。欲使双目复明，需用金银灯盏、金银花枝、金银米花等向先宗先祖供奉。”阿朗悉都王为从蒲甘建国始祖萨牟陀梨王至父王苏云共44代君王铸金像44尊置金案之上，用金银灯盏、金银花枝、金银米花等供奉。供奉开始后，除骠绍梯王、曾祖阿奴律陀王、外祖父江喜陀王等三尊金像端坐在原位上外，其余金像皆歪斜地倒在一边。祭拜时，王双目复明。王仪表堂堂，声音柔美，喜爱音乐。良象宝驹成群，谷物粮食盈仓，金银财宝无数。据说各仓廪中皆设录事，详细记载每日之事。

阿朗悉都王令熟练工匠为曾祖阿奴律陀、祖父苏卢、外祖父梯莱辛江喜陀、父王苏云，以及曾祖麾下大将良吴毕、鄂推友、鄂隆赖佩以及大小乡官、村吏等铸纯铜像置于瑞固佛窟之中，并皆附有碑文。碑文上还记下：王有小白母象若干、小黑母象若干、大小战船若干、武士若干、大臣若干、录事若干等等。

一次，勃代格亚王向阿朗悉都献其公主，王十分宠爱赐名勃巴瓦底，并给她许多卫士和宫女。公主经常侍奉国王于左右。一日，国王的三个王子进宫朝见父王。印度公主勃巴瓦底正与王坐于御榻之上。王子们入内公主仍端坐其上并未起身。王子明欣绍心中不快，思忖：“你这印度小女子，当着大臣们之面，见吾大王子进殿，竟仍昂然坐于御榻之上，成何体统？”王子不向国王施礼，把脸扭向一边，片刻，即托病告退。

王内傅之子阿难多都利耶，深得王之青睐，王将王子锦服赐予他。一日，宫中举行庆典，王子明欣绍见阿难多都利耶身着锦服，斥道：“此袍乃王子所穿，非汝等臣子所穿之物，不得乱穿！”王子令其脱掉锦服，换上与其身份相称的朝服。此事传至国王耳中，王大怒：“锦服乃朕所赐。今朕在世，尚如此放肆。待朕百年之后，他为王时不知将如何对待朕的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们了？他将成为闯入鸡群的一只猫！”于是，下令收回了给他的封地、侍从与金银财宝，投入狱中。王子之母亚德那布翁王后请群臣向国王说情。在群臣再三恳求下，王才宽恕了王子，给了他兵马、金银财物说：“不肖子曾在朕面前无礼。从今以后不准再住在京都之内！”

王子明欣绍带着他的象、马、扈从迁至东部的吞东布德，在那里建立庄园。挖昂宾赖湖，湖面长宽各3000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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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牟措也挖一湖和三条水渠开垦耕田三万缅亩。一年三造，非常富庶。在王子这样经营下，金银盈库，谷物满仓，象马成群，役从如云。王子还请精通巴利文经典的学者高僧编纂典籍，讲授诗书。并向他们供奉所物。佛教得以发展。

阿朗悉都王将王子明欣绍逐出京都后，觉得二王子那腊都有才干，便让他参与处理内政。那腊都之母乃梯莱辛江喜陀手下大臣德马金之女。王即位后，被选入宫中，处于王后之下，嫔妃们之上。王在位期间使佛教得以弘扬，造福子孙后代。当王101岁时，身染重病。那腊都将其废黜，将王安排在瑞固佛窟之内。当王复苏时说道：“此处不是朕的王宫啊？”妃子奏道：“此处不是王宫，乃大王功德之地。”王问：“是何人所为？”妃子答：“是王子那腊都所为。”王勃然大怒，身如火焚。

是时，那腊都王子思忖：“如父王康复，吾必遭殃。”王子用筒裙紧蒙王之头部，王气绝身亡。有些史籍载：王被安放在葫芦架下，葫芦架塌王被压死于架下。王26岁登基，在位75年，终年101岁。临终时土星与木星相斗，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天空出现彩虹。生辰为木曜日。

关于这段历史，据《缅甸大史》载：王得到巡游各地的顶加奈大船；到达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在蒲桃树下受天帝释赐名：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都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那腊勃底西都；建檀香木雕佛像五尊、信骠佛像、信拉佛像、缅桂木佛像九尊的佛塔及九座牟陶佛塔。《新史》中则载上述功德系其孙那腊勃底西都所建。两部史书所记不同。《新史》所载根据是《菩提史注疏》、《格拉亚尼碑文》、勃温林佛窟预言等。按《新史》所述，查阅《菩提史注疏》及各碑文。在《菩提史注疏》中叙述王孙那腊勃底西都功德时，只有：“有任其所欲可行至各地的御舟一只，白象一头。他是泽亚登卡之父。”字样。并未提及到达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等事。在《格拉亚尼碑文》中仅记有：“缅历543年（公元1181年），蒲甘那腊勃底西都在位时，萨巴达长老从锡兰岛来到蒲甘。”

此外，我们按照王孙那腊勃底西都的年代查阅了各种有关碑铭。如《蒲甘那伽庙碑文》中虽记有：“缅历540昴宿年6月14日（公元1178年8月27日），名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都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那腊勃底西都之阿梨摩陀那国伟大国君”字样，却没有记述去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之事。《瑞当梅碑文》中记有：泽亚都拉王于缅历536年（公元1174年）即位，号那腊勃底西都。为了建缅桂佛像9尊、红色佛窟30座等功德善举。王巡幸王国北部地区，到达鄂辛古建立藏缅桂佛像9尊之一的瑞当梅佛塔。但没有到达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的字样。

其他许多有关王孙那腊勃底西都碑铭中也均无关于去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的任何记载。按照《缅甸大史》所述，我们又查阅了阿朗悉都时期的有关碑铭、记录、史籍与文献。据《巴达 
 

注



 塔碑文》记：“尊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都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那腊勃底西都之王生于缅历512年7月16日（公元1150年10月8日）金曜日，他曾到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散步，是南赡部洲之上无以比拟的威德崇隆之王。南勃达龙王在南勃达河畔按迪萨班陀长老的请求在迪萨班陀山巅建下了巴达塔。王向该塔奉献了油灯与其他供品，为佛教长存五千年，进行了最高祝愿之祈祷。”此处明显地带有阿朗悉都王到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的话。

据《底哈道佛塔碑文》记：阿朗悉都王在阿育王所建底哈道佛塔中建一壁龛，将用第五段檀香木树枝雕成的四指宽的佛像置于其中。王于缅历477年12月15日（公元1116年2月28日）土曜日布施了底哈道佛塔塔基所占地段。该碑文中所述四指宽檀香木，有力地表明：天帝释赠送了五尊檀香木木雕佛像和信骠、信拉佛像，而这些佛像是到达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得到的。因此，应该认定就是阿朗悉都王去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

据《垒盖姜道亚史》记：“佛有预言云：‘将来蒲甘——阿梨摩陀那国王、瑞固佛窟施主阿朗悉都将乘御舟巡游到此，在我的檀香佛寺处建一佛塔’。当阿朗悉都巡游各地时，天帝释曾向王出示过这份摩诃布翁那长老书写的约有弹棉筐般大小的铜帖。后将该帖珍藏在塔内。”

据《梯林瑞宫欧佛塔碑文》记：“缅历453年（公元1091年）阿朗悉都王在阿梨摩陀那——蒲甘国各地巡游时，到达一地设行宫休息。白伞自动开启，该地遂得名梯林 
 

注



 。梯林有一池塘，据说池塘中似乎有一条大鲮鱼，是圣物所变。王见池塘有鱼，撒金网捕捉，但网中不见鱼儿，只见圣物。王取出圣物建一塔，将圣物藏于塔底。塔由此得名瑞宫欧 
 

注



 。”这里记载了阿朗悉都巡游各地之事。

据《瑞牟陶佛塔碑文》记：阿朗悉都王拥有36头白象，德威崇隆。缅历457摩伽年（公元1095年）土曜日捐地建瑞牟陶塔。这表明阿朗悉都王是瑞牟陶塔的施主。

据《五尊檀香木佛像、信骠、信拉史》载：阿梨摩陀那——蒲甘国王、尘世之神那腊勃底西都乘御舟巡游各地，随行者有大臣84000名、将士1160万名、船800万只。其间，曾在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举行灌顶礼。又记：缅历457年那腊勃底西都王得檀香木佛像。这里所提那腊勃底西都是指王孙那腊勃底西都，还有年代有误，令人费解。为此我们核对了各种史料，发现所述并不矛盾。因为史籍和碑铭往往将祖父阿朗悉都写成那腊勃底西都，把王孙也写成那腊勃底西都。因此，这里应该认为祖父与王孙的名字用重。根据这些碑铭史籍可以判定只有祖父阿朗悉都到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

至于王孙那腊勃底西都他只继承了祖父阿朗悉都的船只，巡游各地，号底里德里巴瓦那。他曾用御舟船首缅桂船柱刻成9尊佛像，予以供奉。不应认为他曾到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他也不是五尊檀香木佛像、信骠、信拉佛像的施主。据各种碑铭和史籍的一致记载，可以得出结论是：祖父阿朗悉都王乘御舟到过南赡部洲顶端蒲桃树处，他是五尊檀香木佛像、信骠、信拉佛像的施主。





[1]
 年代有误，应为缅历474年，即公元1112年。



[2]
 音译：阿朗，缅文原意：未来者、未来将成为……的人，尤指未来将成佛者。



[3]
 原系巴利文，音译：底里泽亚都拉；意即：吉祥、胜利、英勇。



[4]
 音译：悉都，按缅文意：“悉”即大鼓，“都”即人。若按巴利文演变而来的缅文看，意则为：英勇胜敌者。缅甸王朝时常用此作为勋衔称号，一直延续至今。应取后者释义。阿朗悉都旧译为阿隆悉都。



[5]
 缅文意为：长脐带（者）。



[6]
 缅王封号往往喜用如此冗长的巴利文称号。音译如文，意译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智慧善良弘法之王、伟大元首、人之统治者、英勇胜敌者。



[7]
 此号与后来在1173年即位的王名相重。



[8]
 上述已有五位王后，此处却说四位，前后矛盾。但原文如此。



[9]
 Chein音译钦，等于40缅斤。（1缅斤＝1.6329公斤）



[10]
 Kyat音译架，或意译为缅钱，约合16.33克。



[11]
 Mu音译木，约合2.04克。



[12]
 Pe音译贝，约合1.02克。



[13]
 Tin音译町，意译为缅斗，也有译作箩者，约合40.91升。



[14]
 Khwe音译奎，约合2.046升。



[15]
 Seit音译塞，约合1.023升。



[16]
 Sayut音译萨由，约合0.511升。



[17]
 Pyi音译卑，意译缅升，约合0.256升。



[18]
 Khwek音译侩，约合0.128升。



[19]
 Sale音译萨垒，约合0.064升。



[20]
 马鞍饰物的一部分，音译为德格丹。



[21]
 比亚达，意即：尖阁顶；驾，意即：坠落；拉，意即：漂亮。



[22]
 乔玛，意为：大山谷。



[23]
 阿都敏纽（约1413－1463年）阿瓦王朝时若开一著名诗人。



[24]
 阿朗悉都赴中国迎取佛牙事也未见于中国史籍。



[25]
 Ahdula阿杜拉，印度一重量单位名。1阿杜拉相当于180克。



[26]
 瑞班萨布温，意即：金花斑（马），此处金系指宝贵之意。



[27]
 达，一长度名，约合3.2公尺或10.5英尺。



[28]
 Pada巴达，巴利文原意为足。巴达塔：意即佛足迹之塔。



[29]
 梯，原意：伞；林，意即：明亮，转意为开启。



[30]
 瑞，意为金；宫，意为网；欧，意为罩住。故瑞宫欧，意即：金网罩住之物。




上卷 第五编





（147）那腊都王 
 

注







缅历529年（公元1167年）阿朗悉都王之子那腊都即位。即位情况如下：王子明欣绍听说父王去世，遂集合部下，准备从水陆两路进入蒲甘。那腊都对被全蒲甘尊为佛陀的班德古长老说：“听说吾兄明欣绍得知父王去世，准备水陆两路来京继承王位宝伞。如此大队人马进发，既耽误时日，且对国事不利。请法师转告吾兄，吾已准备停当，请他单人独骑佩刀前来登基。”班德古长老说：“如我请他来后，你不立他为王，我岂不犯了戒规吗？”那腊都发誓道：“吾定肩扛吾兄之刀扶他登位。”班德古长老对格拉甲 
 

注



 所言深信不疑。来到明信绍处说明原委。明欣绍听了高僧之言也深信不疑，随长老登上一艘大船顺流而下。船至赖班码头靠岸，那腊都果然依他所言，亲自下船，肩扛明欣绍之佩剑，回宫扶他登上宝座，举行加冕礼。但当晚，在食物中下毒，明欣绍亡。

明欣绍死后，当年那腊都登基。班德古长老听说明欣绍被毒毙，进宫怒斥道：“哼！恶君！汝不怕轮回报应？汝以为今日获得荣华富贵，他日就不老不死吗？世上再没有比汝更坏的国王了。”那腊都辩解道：“吾不是遵照诺言肩扛吾兄之刀扶他为王了吗？”圣僧说：“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汝更加可憎可鄙之人了！”说罢赴锡兰岛去了。

那腊都是护山妖投胎再世。当年佛陀在丹吉山巅口述真言时，他曾用三片榛龙脑香树叶为佛陀遮阳。因而他权高势大，上至文武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对他无不畏惧。那腊都暴戾寡恩，登位后即将父王阿朗悉都赐给他的甲班妃处死。后又处死了甲班妃之子欧德拉都和叔父录事摩诃博。逼令高僧还俗，一些不愿还俗的高僧均出逃锡兰岛。那腊都凶残无比，王后嫔妃无不惶恐，对其毫无情谊，皆在暗中诅咒。国内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乡镇凋零。因修塔工匠们都非常害怕国王，小心翼翼，所以国王所建功德——德马延佛塔未能如期建成。父王在位时印度国王献来之公主 
 

注



 在那腊都即位后仍侍奉于他。

一日，国王如厕未带盥洗水，被印度公主察知。公主对国王如厕大小解及行房时不带盥洗水的习惯非常厌恶，因而疏远国王。国王大怒，拔出佩剑将公主杀死。印度国王听说公主被杀，在800勇士中遴选出8名，下令道：“汝等伪装成婆罗门，去行刺杀害公主的国王。事成后，尔等即自刎！尔等妻儿老小朕会好生照料。”

8名勇士说：“望国王照料臣等妻儿老小终生，臣等定将那国王杀死。”勃代格亚王分别赐给他们许多物品。8名勇士化装成婆罗门，各携一柄短剑，腰间带一法螺，径向蒲甘而去。到蒲甘直奔宫中，佯装向国王敬献法螺与匍匐冰草，走上前去。8人将国王围在中间，然后手指代迪加基大臣说道：“昔日你收了许多贿赂，致使吾王之子丧生。此次，你又不加劝阻，使吾王公主又遭杀害。”说罢，举剑将王杀死。再刺杀代迪加基未果。接着8人自刎身亡。由于那腊都王是被印度人刺死的，所以后人为他取个别号为格拉甲。

格拉甲寡廉鲜耻，言而无信。对朝内文武、皇亲国戚、僧俗民众皆无情少义，残酷折磨，百般迫害。因此官民僧俗无不恶言诅咒。王45岁继位，在位4年，终年49岁。临死时月亮与木星相斗，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瑞喜宫塔顶结出黄瓜。王生辰为土曜日。





[1]
 Narathu旧译那罗多。



[2]
 那腊都王死后，人们称他的别名。意即：因印度人而死。



[3]
 此处所指即上节所述勃代格亚公主勃巴瓦底。



（148）明因那拉登卡王 
 

注







缅历533年（公元1171年）王子明因那拉登卡继位。立王弟那腊勃底西都 
 

注



 为王储。王在位期间，风调雨顺，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广修来世功德。阿朗悉都之女姜道蒂生三女，长女明昂妙、次女明腊、三女明绍兑。王立明昂妙为后。祖父阿朗悉都在世时，就为这两个孙辈成了亲。后来王又立恩道蒂的两位女儿为后。恩道蒂之夫是亚扎都 
 

注



 ，即阿朗悉都之后钦翁 
 

注



 的外甥女婿。王称大王后为南宫王后；称亚扎都之长女为中宫王后；称二姨表妹为北宫王后。王每次骑象出巡，三位王后也乘象并驾相随；王有时改乘轿辇，三位王后也乘辇并行于后，不分长次。她们所用器物，如：槟榔盒、槟榔罐、盆、盂、壶等也完全相同。甚至侍奉的宫女所佩手镯、佛珠、指环、耳环以及身着衣物也毫无差别。由于国王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不分厚薄，所以三位王后和睦相处，绝少争执纠葛。

一次，在敏塞外温地界，禁卫们在山林一棵大竹中发现一符合美女各项条件的湿生 
 

注



 女子。她已成年像刚刚磨光擦亮的黄金一般容光照人，遂将她献给明因那拉登卡王。王见这姑娘与他尚无福分，就说：“呦，真可惜！好大的耳朵！”，把她赐给王弟那腊勃底西都。那腊勃底西都自幼同母后住在一起。母后以智慧的眼光打量这位湿生女子，然后割去她耳朵的一部分，使之与正常耳朵相同。她的耳朵长好之后，容貌越发动人，男子们见之皆为其姿色倾倒。母后教她公主应知的礼仪，使她具备女子的一切美德。又因她是湿生，故姿色更显得非同一般。

一日，母后带着儿媳、王储之妃进宫。王见弟媳貌美，为之神魂颠倒，不能自持。王暗自思忖：“何不假称鄂仓千有战事，命王储出征。待他走后，再立弟媳为妃。”于是和一位大臣私下商议好，要他入宫奏报：鄂仓千地区有战事。王召那腊勃底西都入宫，令他率军赴鄂仓千。王弟那腊勃底西都是位机敏之人，嘱咐他的马夫鄂卑说：“如家中发生变故，汝可乘此御马敏都道速报我知！”然后，率文臣武将兵勇士卒由水陆两路进发。大军抵达迪岑后，发现鄂仓千并未发生战事。王储沉思：“莫非王兄借故让我离开？”王储召集部下商议，并要求他们向他宣誓效忠。谋士们说：“明因那拉登卡王无子，立王弟那腊勃底西都为王储理所当然。”部下们对那腊勃底西都也表示矢忠矢信。再说明因那拉登卡闻王弟已抵迪岑，遂将弟媳立为王妃。

话说马夫鄂卑在晨钟敲罢后到达昂达，又骑马缓缓而行，到达亲敦勃粦马时尚未过午，从勃粦马直奔汉林到达雅坝河时天色已晚，马也疲惫。鄂卑停下饮马喂草，当夜宿于敏垒山。御马嗅到主人气味，便高声嘶鸣起来。马嘶声越过长空，传到王储营地。王储熟知自己马嘶之声，心说：是我马嘶鸣也！夜不能寐。王储立誓道：“如系吾马，拳落枕破！”誓罢，以拳击枕，只见枕已洞穿。此处因此得名，至今仍叫马勒外翁抱 
 

注



 。鄂卑栖宿之山至今仍叫敏垒山。

鄂卑歇息一夜，天明启程，在晨钟敲响时，抵达营地。将事情原委禀报。那腊勃底西都闻知详情，爱妃韦路瓦底已被王兄立为王妃，大怒。接着问鄂卑：“汝昨夜宿于何处？”鄂卑答道：“马疲力竭饮水喂料后宿于雅坝河边。”那腊勃底西都道：“离吾营地如此之近，汝竟安然入睡？汝该知道，为王者时间如何宝贵？一时之中可完成许多事务。”王储以王族的尊严将鄂卑处死。该地因而得名谷都雅 
 

注



 ，一直传至今日。

王储说：“吾等敌人现在身后。”将大臣昂苏瓦艾召入营中，说：“你舍命为吾效力，立即进京，乘吾兄不加防备将他杀死。事成，吾一定重用你，你可在吾三位王嫂中任选一人为妻。”昂苏瓦艾选了80名武士乘快舟日夜兼程向京城进发。那腊勃底西都也率大军，水陆并进，顺流而下。大军行至界野，在南侧佛塔王储立誓说：“若今谋杀吾兄可成，吾将白布盖之则自然缠于佛身。”誓毕，用白布盖之果然缠于佛身。王储见状，继续督师水陆并进。

鄂卑尸体漂浮在离王储船头不远水面之上。王储向部下：“是何人尸体？”大臣们说：“是被处死的鄂卑之尸。”王储下令将其尸葬于此岛东端，由当地人们祀奉，为他建一精美神龛。大臣们遵命建神龛。葬鄂卑之岛因此得名瑞卑信岛。时至今日，该地村长也一直祀奉于他。

那腊勃底西都派出的昂苏瓦艾到京后，率80名武士持刀进入宫中。明因那拉登卡王正要如厕，直追至厕内。王问：“何人？”答道：“臣昂苏瓦艾，系王弟所遣。”王环视四周见刀光闪闪便哀求道：“勿杀朕！愿为吾弟之奴，去服驱鸦逐鸡之类苦役。”昂苏瓦艾道：“王弟未授臣等此命。”说罢将王刺死于厕内。王所佩之红宝石耳坠一侧落在厕内地上。王32岁继位，在位3年，终年35岁。与王弟闹不和时，国内出现一匹双头马；虎豹相斗，豹胜虎败；木星与火星相撞。国王临终时，兀鹫栖息于宫门之上；木星穿入月中；蜜蜂在宫梁上筑巢；瑞因佛窟冒烟。王生辰为月曜日。

缅历536年（公元1174年），王弟那腊勃底西都即位。与韦路瓦底王后一起举行加冕典礼。王嫂们听说王要将她们赐予昂苏瓦艾，跪在地上，抱着王的腿哀求道：“陛下，我们女人什么时候希望自己有许多丈夫呢？我们是无辜的，纵然不念兄嫂之情，也要看在我们是王姑漆翁 
 

注



 与恩道蒂之女，又都是王后的分上宽恕我们吧！若王仍不能宽恕，就叫我们在宫中驱鸦逐鸡吧！”哀求之声，凄楚委婉。王召见昂苏瓦艾入宫说：“朕确曾向汝许诺，但如朕将王嫂之一赐汝为妻，将亵渎先祖先宗。朕将赐汝一名高贵女子为妻。”昂苏瓦艾对着国王呸了一声。王大怒说：“竟敢对朕如此放肆！”将昂苏瓦艾处死。

王令刽子手将王兄明因那拉登卡内傅之子阿难多都利耶捉来处决。阿难多都利耶是一位无畏正直的人，临刑前赋诗四章交给刽子手说：“请呈送国王！”刽子手将他处决后才将诗送呈国王。四章诗文如下：

“一人发展，

他人遭难，

此乃世俗，

规律自然。

金殿堂皇，

卿相两厢，

王权高贵，

水泡大洋。

慈悲宏恩，

今日赦臣，

万物众生，

皆难永存。

跪奏至尊，

人生如轮，

重逢不咎，

无常谛真。”

王命将诗四章读给他听，听罢下令：“放回！”答道：“已斩讫！”王怒道：“尔等本应先将诗呈朕再斩，怎么斩后才献此诗？”又将刽子手们处死。王从听到该诗时起便思念爱臣，呜咽悲痛，万分悔恨，从此国王注意控制自己怒火。对王族的刽子手的首领说：“朕盛怒之下，下令斩人，尔等可以暂时保全其性命，在个把月内核查案情，当斩者斩之，不当斩者放之。”

竹中生出的王后名韦路瓦底。王又将王兄所立的三位王后据为己有。王兄在世时南宫王后生一女名苏卑羌达；中宫王后与北宫王后也各生一女，但两位公主在明因那拉登卡王在位时就夭折了。

那腊勃底西都王的子女有：韦路瓦底王后生子泽亚都；阿妙亚甘王后是在其夫死后才被立为王后的，生有一女；南宫王后生有三子，后来才出了名。她曾祖是与梯莱辛江喜陀王同时为将的良吴毕，祖父名波都基，父名喜遂。姐妹五人，她最小。大姐为巴达耶之妻，二姐系本拉乌之妻，三姐是西杜因加博之妻，四姐嫁明梯莱为妻。

班因王后生有一子名妙苏瓦欣。她出身名门，曾祖是梯莱辛王之内兄，祖父乃西德宾，母亲系阿朗悉都之女、瑞久之姐——南宫王后。

小王后名乌绍班，生亚扎都、弁琪格都二子后即死。祖父系格拉甲王之舅，其兄系杜勃律。

后来又立苏色奈为后，她是勃外嘉之妹。生有四女：长女瑞恩蒂、次女喜宫蒂、三女姜道蒂、四女瑞丘。

御花园园丁之女长得如花似玉，具备美女各种大小特征。王纳为妃，留于左右，生有一子，名泽亚登卡。该王子谈吐不俗，惹人喜爱，举止文雅，具王子应会的一切才能。一次，王手上长一瘭疽，虽敷药物，仍剧痛难忍。泽亚登卡之母用口吮国王手指，才使王减轻了疼痛。经多次吮吸，脓疮在口中破裂。泽亚登卡之母心想若将脓血吐出，又怕惊醒国王，遂将脓血咽入腹内。王知此情景说：“爱朕者莫过于卿也！朕要重赏于卿，卿欲获何物尽管讲来。”泽亚登卡之母说：“蒙陛下爱怜，陛下赏赐的金银、象马、村舍、土地、奴仆都与他人相同。王若爱妾，请将臣妾所生之子泽亚登卡定为王储侍奉左右。”王回答说：“让他等着，朕一定满足卿的要求。”

那腊勃底西都王为人忠诚，信守君王十规。自弑兄自立后，即按照太祖阿奴律陀的方式，在后妃们的陪伴下率四军巡游全缅东西南北各地。在各地大力兴修堤堰塘渠。回到京都蒲甘后，用顶加奈大船船首缅桂木舱门制成9尊佛像。为了造福众生并使佛教长存五千年，在9座城镇中造9座佛窟供奉；9座城镇是：格礼、明钦、美都、西博达亚、坚尼亚、鄂辛古、牟措博、色蒙、实皆。此外，将制9尊佛像时凿下的木屑等掺上树脂灰泥粘成另一尊佛像安放在阿敏镇供奉。

从王兄轻易地被刺一事得到启示，设置庞大的禁卫队。禁卫队分内外两队，在宫殿周围层层设防戒备森严，据说连一只鸡也难以混入。在王宫四周设珍宝、金银、粮秣仓库，司库录事负责库内物资清点登记，全年都有明细账目，一日不缺。为登记、核实、保管全国缴纳的贡税，其中包括金、银、宝石、琥珀、白铜、红铜、铅、铁、绸缎、花毯、丝织品、麝香、象、马等项税款，设司库录事600名。据说全年忙碌不停。禁卫、马夫、象夫等每人月俸稻谷50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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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供其本人及妻子衣服各一套。管带等每月发俸稻谷100箩及各式衣服。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封赏。

王采取上述措施，既有利于国王本人，也有利于全体人民。为了得到涅槃道果，王建一功德事业——一座有两层的佛窟，称之为苏拉马尼。后又建一有螺旋楼梯的两层佛窟，名为高道巴林。此外，在德马梯地区建一座五面佛塔，取名德马亚济加。塔中安放五尊纯铜佛像。王资助供奉住在京都周围精通巴利文经典的高僧，并请他们传授经书。

当年，锡兰岛底里僧伽菩提勃耶加马巴胡王在位，清除佛教中之污浊。6年后，即缅历542年（公元1180年）那腊勃底西都王之国师欧德拉济瓦长老率弟子僧伽多人进锡兰朝觐大寺。弟子中有一名勃生萨巴达村年仅20岁的沙弥。

欧德拉济瓦长老的来历是：佛陀涅槃后236年须那和郁多罗长老在罗摩迎国岱格拉城金地地区开始建立佛教。在这个僧团中有一位住在直通名叫比亚纳达底的长老，他修身养性，获得禅定。每日清晨去摩诃菩提处洒扫，返回直通后再去化斋。比亚纳达底有一弟子即达光城的信摩诃加拉长老。信摩诃加拉长老有弟子信阿里亚温达长老。而那腊勃底西都王之国师欧德拉济瓦长老即信阿里亚温达之高徒。欧德拉济瓦长老与萨巴达沙弥及其他僧徒来到锡兰岛后，与锡兰岛上长老高僧们交流佛法，追溯宗系。发现锡兰岛上的高僧们自古以来一直属于摩晒陀长老宗系。而欧德拉长老则属于须那和郁多罗长老一宗。遂命萨巴达沙弥受戒升为和尚留在锡兰岛学习经藏，不再随师父返回南赡部洲 
 

注



 。欧德拉济瓦长老率僧众返回南赡部洲后，后人称其为第一赴锡兰求法者。

萨巴达留住锡兰整整10年学习巴利文经释和三藏经，学成后准备返回蒲甘。心想：如我一人返回，我师若不在蒲甘，只得与蒲甘的缅甸僧人们一起做佛事了。为了厉行在锡兰所学佛教戒律，约齐五位僧伽一起返回为好。于是他约了精通巴利文经释、注疏住在德马垒达村的信底瓦利、甘菩遮王子信达马棱达、根西布拉城的信阿难陀、锡兰岛的信罗睺罗等四人，与他们一起共五人乘船来到南岛。

缅历548年（公元1186年）时，那腊勃底西都王食指生瘭疽，疼痛难忍，整整三个月不能安寝。韦路瓦底去世。国内发生强烈地震，佛塔、佛窟、寺庙倒塌甚多。国王谋臣瓦济亚菩提亡故。

缅历553年（公元1191年）萨巴达等乘船自锡兰岛来到勃生。当时夏安居期将临，富绅们在勃生南建起一座带围墙的庙宇供萨巴达等僧坐夏。该地因而得名锡兰归来岛，一直流传至今。安居期满，进行自恣 
 

注



 ，后启程赴蒲甘。这五位僧人被称为第二赴锡兰求法者。萨巴达回到蒲甘之前，大法师欧德拉济瓦长老早已飞升。萨巴达到蒲甘后，即去敬谒师父墓地。

萨巴达对一起来的四位僧人伙伴说：“当年我师欧德拉济瓦长老抵锡兰时一直与锡兰僧人一起持戒。现在我等也应与须那长老、郁多罗长老宗系的蒲甘僧人们一起持戒。早先，由我师欧德拉济瓦长老主持，现在缅甸人控制了他们，所以我们不能与这些缅甸僧人们一起持戒了。”于是，从锡兰岛来的五位僧人单独持戒。

那腊勃底西都王对这五位僧人十分崇敬。在伊洛瓦底江上将许多船系在一起，举行许多沙弥受戒当和尚的仪式。随着僧众的增加，僧众派系也出现了许多。一日，那腊勃底西都王请五位僧人及弟子们参加隆重的施舍盛会。在盛会之上，信罗睺罗见一美貌舞女为其姿色所动，不愿再受教规约束想还俗。四位高僧进行劝告，他仍不能自持。大家只好对他说：“不要因你一人让我四人丢尽颜面，你若欲还俗，勿在蒲甘还俗，从勃生码头去马来由岛还俗吧！”将他逐走。信罗睺罗从蒲甘抵勃生，乘船到马来由岛。统治马来由岛的国王闻信罗睺罗来到，请他讲授律藏。信罗睺罗讲授了《小戒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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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全部律藏以及佛经释注。马来由王听完全部戒律后，对他更加崇敬，赠他一钵红宝石。信罗睺罗得到一钵红宝石后还俗，在马来由岛成家。

从锡兰到蒲甘的高僧剩下四人，不久，萨巴达长老飞升。其他三位高僧底瓦利长老、达马棱达长老与阿难陀长老广泛传授三藏经，弘扬佛法。

一次，蒲甘国王那腊勃底西都施舍给三位高僧每人一头幼象。信底瓦利和信达马棱达两位高僧将所得幼象放生林中。阿难陀则把象运到勃生，再用船运走，赠给根西布拉的亲友。信底瓦利和信达马棱达得知此事后对他说：“吾二人将王赠之幼象放生林中，使它们获得自由。而你却将象赠给亲友让它去受难，这种行为为佛法所不容。”阿难陀说：“佛陀讲授佛法中有施惠于亲友的信条。”两位高僧说：“我们是为你着想才与你说这番话的。既然你不接受，从今以后你单独守戒，不要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从那天起，信底瓦利和信达马棱达二僧一起守戒，阿难陀则单独守戒。

几年后，信达马棱达为了扶助德才兼备的徒弟们，就向经常来庙中求教的文武大臣富豪士绅们说：“檀越，此人见多识广是个全才，如果他们有充足的四物就能更好地学习经典持斋守戒了。若无四物则无法学习经典也无法持斋守戒。”用言语示意为他们募集四物。此事为信底瓦利高僧知悉，对信达马棱达说：“佛陀厌恶这种以示意的方法取得的施舍物品，你为何要用这种方法呢？实在欠妥！”信达马棱达反驳说：“佛陀厌恶的是为自己利益采用这种示意方法清点施舍。而我并非为自己享用。事实也如此，见多识广德才兼备的徒弟们若有了充足的四物才可能学习经典持斋守戒弘扬佛法。以这种心情去建议是适宜的。”信底瓦利说：“你如果不接受我的话，继续这样做，我们只好各自单独守戒了。”二人分手。

从此，自苏陀摩城金地来蒲甘传教的僧人明显分成：阿罗汉派、底瓦利派、达马棱达派与阿难陀派等四支。从苏陀摩最先传入的阿罗汉派僧侣又被称为布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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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人；其他三支是后来从锡兰岛传入的，故又被统称为毕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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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人。从锡兰岛来的三位僧人中，底瓦利和达马棱达两位毕生从事佛教事业直至亡故。阿难陀在蒲甘从事54年弘法工作，于缅历596年（公元1234年）飞升。

苏拉马尼佛塔建造经过如下：某日那腊勃底西都王登杜云山返回时经过一山谷——苏拉马尼塔址时，见谷中闪烁着红宝石似的光芒，说：看来是让朕在此建功德善业。下谕全体人民将谷填平。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严守戒律的高僧，名叫班德古鄂随信长老对国王说：“听说陛下要做功德，但陛下现在所做并非功德，实乃罪过。”又说：“我不再接受陛下施给的斋饭了。”那腊勃底西都王说：“法师不接受朕的斋饭，就是说法师不愿再在朕国内住下去了。难道说百姓施舍的斋饭就不是朕的吗？”班德古长老想国王既如此说我将去锡兰岛。于是高僧迁居遂久地区的山林中。高僧走后，每当王外出时，德拉巴门的护门魔鬼就双腿叉开立于门上。王叫来术士使用各种咒符驱魔均不见效，魔鬼仍挡住去路。王问婆罗门占星家与缅人占星家。奏道：“因国王对班德古长老说了不恰当的话，气走高僧，魔鬼才挡住去路。”王接连数次派大臣们去请，高僧不来，说：“我要去锡兰岛了。”

王听说高僧要去锡兰，召见杜因格毕西大臣，叫他设法一定将法师接回。杜因格毕西是一位颇有见识的人，制成金佛一尊供奉在杜瓦朗金舫之上，出发。高僧到达码头时，杜因格毕西立即上前说：“一切种智佛陀到达码头，叫高僧上船。”高僧感到佛陀之命难违，便跟至船上。高僧登上杜瓦朗金舫向佛像跪拜。趁高僧跪拜之时，下令起航，载法师飞驶而去。此时，杜因格毕西再三请求法师弘扬佛法。因佛事法师只得相随而去。国王在大臣们簇拥下前来迎接。王搀扶法师的手进宫。行至宫门，魔鬼从门上跳下跪拜法师。入宫后，王亲自为高僧准备斋饭，对法师说：“弟子从今以后一定聆听法师教诲！”最后将泽亚都拉、泽亚登卡、亚扎都拉、金格都、弁琪五位王子交给法师。五位王子随法师外出巡游，走到某地法师在一块空地上画了五个圆圈，让五位王子观看，然后遣他们回宫。五位王子回到宫中向国王奏明此事。国王说：“这是指示儿等去建功德。”王按王子体重称足黄金，作为建塔经费。建成的五座佛塔是：色皎帕耶拉、美蓬达帕耶拉、甘聪帕耶拉、德甲当帕耶拉、焦帕耶拉。五座佛塔的工程可与佛陀在世时的波斯匿拘萨罗国王所建德叶坎檀香木塔相媲美。天帝释监督五座佛塔之兴建，在那腊勃底西都王建塔时也曾亲自为佛塔和泥抹灰。

班德古长老又名鄂随信由来是这样的：高僧拒绝接受施主衣，经常到墓地取包死人布作为人们遗弃之物缝制成衲衣穿用 
 

注



 。当时有一牧童名叫小鄂随，一日他与同伴们一起放牛，对同伴们说：“你们积德做件善事，我也积德做件善事吧！我假装死去，你们在我身上盖上一块布，然后就去请法师来取走去做衲衣穿！”伙伴们到高僧处按鄂随所说说了一遍。高僧来到墓地取了布就走。高僧走后未料到小鄂随真的死去，停止了呼吸。伙伴们见此情景，急忙跑去告诉小鄂随的父母。鄂随的父母亲戚们向高僧说明原委。法师用消灾圣水洒在小鄂随身上。顷刻间，小鄂随复苏，起身向高僧叩拜。鄂随的父母将他托付给高僧，高僧因此得名鄂随信 
 

注



 。

那腊勃底西都王在王后韦路瓦底和王子泽亚都拉所食邑的德娄、阿敏、阿嫩三座城镇之一的阿嫩镇建一巨大浮屠，名之为宋路阿巴帕耶拉 
 

注



 。每当夜晚，德娄镇内火光冲天，王命人前往查看，发现是阿育王所建牟陶亚佛塔，又在该处建一大浮屠名为丹布拉。王在德娄镇与蒲甘接壤处的悬崖之上建起一座富丽的洞窟，窟内安放一尊做云游状的佛像，并在崖壁内埋放佛舍利子，取名为韦路瓦底王后窟。佛像称之为瑞德贝。王的每位王后也都做了引人瞩目的功德事业。

一日，那腊勃底西都遇姻兄杜勃律之妻，十分倾心，遂立她为妃留在身边。杜勃律失去爱妻半月之中如癫如痴神志失常。王闻之与王后们商量如何处置。王后们说：“陛下将他妻子接来，他岂能高兴？何不让他选一中意宫女带走，抵换他妻。”王赐杜勃律一名宫女。杜勃律奏道：“请陛下再赐臣一名。”王又赐了一名宫女给他。杜勃律得到两名宫女才转悲为喜。

一次，王为界野两座宝塔举行升宝伞礼，乘御舟逆流而上。途中遇一大鳄鱼，鳄鱼将御舟驮在背上，使御舟失去控制。一名叫仰曼鄂推的勇士跳入水中潜入江底，用短剑将鳄鱼刺死。后又只身一人杀死一只老虎和一头大象。因他多次击败敌手，王赐他“阿难多都利耶” 
 

注



 之名。从此边远地区出现盗贼暴乱，都派他前去镇压。只要他去，常常生擒敌人献与国王。该阿难多都利耶大臣拜被誉为摩诃迦叶的榜朗信长老为师，建许多佛塔、禅堂与寺庙，完工后举行隆重庆典，并将所布施的物品著文记录下来在王前宣读。王大加赞扬说：“阿难多都利耶不仅现在竭尽全力完成朕委之重任，且为来世积了许多功德。像这样积德行善之人举世无双。”将小王妃所生之女、王子泽亚登卡之妹许配给他，并赏赐了许多显赫的饰物用品。王封曾祖梯莱辛江喜陀时一起为将的良吴毕之曾孙良渊侯那当米亚为大司法官。

那腊勃底西都王始终不渝地坚持君王十规。在处理国家大事和地方事务时采纳贤者意见，治理朝政机智娴熟，因而受到全体人民的爱戴。在全缅各地普建浮屠、佛窟、寺庙、佛廊、亭榭，向寺院捐赠庙产田园。立王子泽亚登卡为王储，封给大王子泽亚都拉和亚扎都、金格都、弁琪等王子食邑和许多仪仗用品。泽亚登卡非常尊重四位王兄，每当斋日，必到王兄宫中参拜，从不间断。王兄们见他如此殷勤，心中过意不去，便建议：“王弟可在宫中广场建一殿，届时我等四人到此殿去，王弟一起参拜吧！”泽亚登卡遵照王兄意见专建一殿，按时前去参拜。由于泽亚登卡对四位王兄如此尊重，因而王兄们对他也非常喜爱。

父王那腊勃底西都把五位王子召来，在他们中间立一白伞，立誓说：“白伞向谁倾斜，谁就为王。”白伞倾向幼子泽亚登卡。因此泽亚登卡被人称之为梯罗明罗王 
 

注



 。

那腊勃底西都王一生70年 
 

注



 中为佛教为本人以及子孙后代造福。病危时，将五位王子的手拉至胸前嘱咐道：“吾儿们务必遵照父王所嘱和睦相处协同一致。只有共同发迹，尔等弟兄颜面才光彩。即使有很多奴仆，但没有亲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福气。国家社稷全赖尔等五兄弟。如能遵父所嘱，则社稷无忧。若发现嘴长欲斗者则削其嘴；距长欲刺者则去其距；翅长欲飞者则断其翅。吾辈为王者不应有个人好恶，应按惯例处置。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敬畏，而只有令人敬畏所有事件才能了结。”

“此外，对尔等部下凡能在10次步战中获胜者可擢升为骑将；凡在10次骑战中获胜者可擢升为象将；凡在10次象战中获胜者可擢升为舟将；凡在10次舟战中获胜者可封为四百丁镇侯 
 

注



 。处事公正完美得人心则从者众；从者众则人敬畏。望尔等切记父嘱。”嘱毕命五位王子立誓。誓毕，王转向四位王妃、皇亲国戚以及王公大臣们说：“若五位王子不遵朕嘱，望忠于朕者都来教训他们。”王也要他们立誓。最后，分封四位王后、五位王子城邑、村庄和土地。那腊勃底西都王一生为来世和今生造福。33岁继位 
 

注



 ，在位37年，终年70岁。临终时，魔鬼在茂贡门上显身；西方出现一颗彗星；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王生辰为火曜日。





[1]
 Minyinnaratheinkha旧译那罗帝因迦。



[2]
 Narapatisithu旧译那罗波帝悉都。



[3]
 与前文矛盾，按（146）节所述恩道蒂之夫为金格都，而玛绍南之夫才是亚扎都。



[4]
 前文未出现此名。疑系阿朗悉都王南宫王后的原名。



[5]
 佛教谓六道众生有四种形态，即四生：卵生、胎生、湿生（亦名因缘生，认为从湿气而生，如腐肉中虫、厕中蛆等）、化生（无所依托借业力而出现者，如诸天神、饿鬼及地狱中受苦者等）。



[6]
 马勒外，意：肯定；翁，意：枕头；抱，意：破裂。



[7]
 谷都雅，意即：王命处决之地。



[8]
 前文未见此名，疑即上文所述姜道蒂之名。



[9]
 缅甸一箩稻谷约为46磅重。



[10]
 此节所述南赡部洲或南岛，并非在指佛教教义中所述当今人类生活之地，而是专指缅甸。



[11]
 佛教专用词，即揭发自己进行忏悔。参见（145）节僧自恣日注释。



[12]
 《小戒行经》 Khuddasikkhā.



[13]
 原意为：先导、前驱。



[14]
 原意为：后者、后继。



[15]
 按佛教戒律规定僧尼应以他人遗弃之破碎衣片缝成衣衫穿用，称之为衲衣或百衲衣。僧衣按其来源分成五种：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即：包死人衣）、死人衣和粪扫衣（即：人们丢弃的破衣碎片）。也有分成两类者，即：一为施主衣，一为粪扫衣。



[16]
 意即：鄂随之主。



[17]
 意即：三界之主漂亮的佛塔。



[18]
 意即：无比英勇。



[19]
 Htilominlo意即：白伞中意王族也中意（之王）。旧译醯路弥路。故此王也被人称为泽亚登卡南当米亚，意即：众人皆希他主持皇廷的泽亚登卡。



[20]
 原文为74年，有误。应为70年，更正之。参见本节末尾的注释。



[21]
 参见（142）节注各镇等级。



[22]
 原文写成37岁继位终年74岁，明显有误。因按37岁继位计，那腊勃底西都王生于缅历409年（公元1137年），比其兄明因那腊登卡尚长2岁。故按《缅甸大史》所述33岁继位译出。终年则应为70岁。



（149）泽亚登卡南当米亚王



缅历573年6月11日（公元1211年8月6日）木曜日，那腊勃底西都王之子泽亚登卡南当米亚即位。《缅甸大史》和其他史籍记为缅历559年（公元1197年）即位。两者相差14年。缅历573年之说，据考出自《泽亚布碑文》。碑文中记有：“缅历573年6月10日（公元1211年8月5日）木曜日朕乌兹那登基。”该王称号有二：一为梯罗明罗，一为乌兹那。

王有四位王后：南宫王后名普瓦道基，其父为欧德拉都，祖父是瑞固佛窟施主之婿丁克都；北宫王后，其父为德耶沃达那；中宫王后名苏米边，其父生于密达人称密达村长，祖父丹巴丁，曾祖系瑞固佛窟施主阿朗悉都王；恩道蒂，其父登克都，祖父是瑞固佛窟施主阿朗悉都之婿亚扎都。南宫王后生子登勃德与德亚蒙；中宫王后、北宫王后皆无子女。

泽亚登卡王即位后，按父王生前安排一丝不苟秉公行事。尊重四位王兄，每逢斋日毕恭毕敬前去问候，从不间断。所得贡品及各地税银均一分为五，弟兄五人各取一份。由于国王如此公正，受到朝中大臣及全国人民的由衷爱戴。他们以深厚的情义为国王祝福。王仪态端庄，举止文雅，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办事严谨得体，了解僧俗疾苦哀乐。因此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一派繁荣。王登丹吉山、杜云山、卜巴山并顺流而下至乌容镇朝觐沿江各佛塔浮屠。

一日，王的百宝金筏正顺流向乌容镇进发，恩道蒂王后在筏上生下取名达摩亚扎的加苏瓦王子。七日后，太后归天。返回京都不久，南宫王后之子德亚蒙也亡故。王后与国王皆悲痛万分水米不进。

中宫王后、北宫王后两位王后召见大臣代迪加与坚傣说：“请二卿去解除国王、王后之烦恼。”两位大臣来到国王面前奏道：“陛下，佛陀所讲经论谓：轮回于三界之中的众生都难逃无常之道。只有涅槃才能永存。行蕴是没有永恒的。由存至亡，由动至静是规律。只有在处于寂灭平静的涅槃之时，才能获得真正幸福。望陛下永记在心。”王说：“朕并非不知存亡规律，但如今朕却不能自持。”说着又抽噎呜咽起来。王与王族大臣们商议：“众卿，朕今日如此痛苦源出于爱。朕祈祷升入脱离爱之涅槃。但等成为获一切种智的佛陀后再进入涅槃为时太久，朕愿成为辟支迦佛升入涅槃。”为此，国王兴建泽德那佛塔。

泽德那佛塔之名一直流传至今。从该日起国王不再乘舟骑马外出巡游，一心集中精力于功德事业之上。在当年曾祖江喜陀停留之地建一名为布泽底的佛塔。继续修建父王那腊勃底西都未建成之高道巴林塔。此外还建一菩提佛塔，仿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状。王祈祷顺利进入涅槃，又建奈亚班塔，状似佛陀涅槃时，在高达80肘尺的檀香木堆上火化的形象。奈亚班意即：升入涅槃状，亦称拘尸那。

当年父王曾立誓问卜，五位王子围成一圈，将一顶白伞立于其中，看白伞向哪位王子方向倾斜。白伞倾斜的方向完全符合父王的心愿。王在白伞倾斜的方向建一佛塔，名为梯罗明罗塔，其状与苏拉马尼塔相似。人们对该王也称之为梯罗明罗王。

《缅甸大史》中只记载有该王建造或重修泽德那塔、布泽底塔和高道巴林塔。

该王稳健持重。信守君王十规。王37岁即位，在位23年，终年60岁。驾崩时土星出现彗星般光芒；影子颠倒。王生辰为火曜日。



（150）加苏瓦王 
 

注







缅历596年（公元1234年）王子加苏瓦即位，称达摩亚扎王。国王爱护全国僧俗如亲生骨肉。熟读三藏经书达九遍之多。对巴利文经释、注疏等反复思考，深究含义。故在讨论这些经书时无人能与其相比。每日向高僧们请教七次。编写《二谛滴论》 
 

注



 ，以教导宫妃们了解心、意、色、涅槃、界、性等含义。王不闻国政民事，将一切审理、处置等事均交王储乌兹那掌管。阿奴律陀王到达别克悦 
 

注



 山脚时，种下了一棵贝多罗树，立誓说：“当朕再次在此为王时，将是贝多罗树种发芽之日。”据说加苏瓦王在位时，这颗树种发芽了。国王闻讯，非常高兴。

缅历597年（公元1235年）王在色固建一寺，赠给底哈摩诃乌巴利法师。《缅甸大史》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缅甸大史》将王登基的时间记为缅历581年（公元1219年）。其实不对，而是596年（公元1234年）。597年在色固镇建庙捐赠。这两个登基时间相差15年。

缅历596年登基，597年建寺捐赠之说源自《开东枝庙碑文》。碑文记：“南当米亚王邀色固镇的底哈摩诃乌巴利法师到蒲甘挂单。596年南当米亚王驾崩，王子加苏瓦即位。597年建寺赠与底哈摩诃乌巴利法师和居住在寺周围的达亚加勒亚那、达亚达马、格勒亚那给底、尼亚纳底哈、甘彼达亚、瓦济亚尼亚那、拘那道巴等七小寺的七位僧人以及在庙中居住的十五位僧人。”据此得知王在596年登基，597年在色固镇开东枝地区建寺捐赠。

缅历598年（公元1236年）王挖一湖，引杜云山麓流泉。湖中植五色莲花。水鸭、鸳鸯、仙鹤、秧鸡、鹈鹕等禽类嬉戏其中。湖畔辟良田多亩，一年三造。王在湖附近建秀丽行宫，每日诵经七次，怡然自乐。王专心致志于佛教教义研究，因而在建功德事业——比亚德达佛塔时，疏于指挥。给工匠们的费用又偏低，致使工程未能完成。因而历史上留下他的名言：为了追求高超的品德，朕他事不管不问。

一日，王舞剑自娱，不幸被剑刺中，驾崩。

王41岁登基继位，在位16年，终年57岁。临终时，许多兀鹫栖在马厩内；宫内御座拱门之上魔鬼显身。王生辰为月曜日。





[1]
 Kyaswa旧译迦娑婆王。



[2]
 《二谛滴论》 Paramatthabindu。



[3]
 本书（142）节曾提及此事，但写为别山。此处又写为别克悦山。



（151）乌兹那王 
 

注







缅历612年（公元1250年）王子乌兹那即位。王后是瑞固佛窟施主的重孙女、明欣绍的孙女。后生有一子名底哈都。

一日，国王出游在密达村遇一旋匠的女儿，十分美貌。国王将其带回宫中，令其梳素列发式，终日侍奉左右。一日为王打扇时突然昏倒在地。王问：“是癫痫病发否？”妃答：“并非癫痫。”王想必有缘故，于是倍加爱护。王妃十月临盆生下一子。孩子成年后，王将他交给当和尚的舅父抚养，并由国师启蒙。

卜巴山一带采腾甘漂村有一农夫女儿，刚会走路时，农夫犁地时带她到地里，放在一棵树下。一天，女儿在树下熟睡，一条大毒蛇在女儿四周盘成一圈，昂首鼓腮将女孩的头罩在下面，却不碰女孩身体。农夫看见巨蛇便丢下农活儿飞奔过来，毒蛇也转身遁去。农夫将此事告贤者。贤者说：“此女他日定会飞黄腾达。”女孩父母家道宽裕，给她做了漂亮衣衫，并请人照看于她。

姑娘12岁时，在她所种的一丛素馨花中开出了海棠、玉兰和美洲七瓣莲花。又将此事告贤者。贤者说：“此女将来必有荣华富贵。”

到了缅历9月，乌兹那王登国君们必登之卜巴山朝觐摩诃吉里兄妹二神。乌兹那王听说采腾甘漂村中一株素馨花上开出了另外三种花蕾，便到村中观赏。正遇小女子在种花。这女子长得雍容华贵，美丽端庄。王非常喜爱，便将她收留，叫她侍奉左右。

一日，王觉得背部奇痒，叫她挠痒，虽未指明什么部位，小女子就在国王痒处挠将起来。如此多次，王问：“喂，小女子，朕未讲明何处痒，但叫你挠，都能挠到痒处。你是怎么知道朕的痒处呢？”小宫女说：“陛下，圣体娇嫩无瑕，发痒之处必呈异样。奴就在该处为大王挠痒。”王心想：“此女真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于是对她封赐。她处于王后之下，宫妃之上，终日侍奉国王，寸步不离。

父王在位，身为王子时他就贪图玩乐。一次，他顺江而下，在达拉建起一座行宫。住在其中，终日骑象作乐。国师看过王子明奎齐的生辰八字后，把他当和尚的舅父叫来，说：“高僧，你甥儿八字很好，黄道吉日已到。你可乘小舟将甥儿送到达拉去见国王。”和尚带着王子以及献给国王的礼物乘小舟顺流而下抵达拉。拜见国王献上礼物，叫甥儿向前拜见父王。王大喜，赏赐许多物品，并向王子打趣地说：“旋匠的外孙，狗屎。”

一日，明奎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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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小伙伴们玩榼藤子核。发现场上有堆狗屎，孩子们把狗屎堆高，并去捧土找树枝，覆盖其上。然后跪在地上向狗屎叩拜。贤者们见此情景说：“王子登基即位之日不远矣！”

一日，国王骑着格达御象，去看新捕获的一头野象。该野象异常珍贵，只有国王才配拥有它。当时，野象正在发情，它嗅到一股新奇的气味，顺着这种味道寻至御象前。野象用象牙勾住了御象鞍绳，将象鞍坐垫和其他饰物一并拉下，王也随之坠地，被象踩死。王33岁继位，在位5年，终年38岁。王将死，达比纽佛塔冒烟；木星靠近月亮；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两条鳄鱼在水面上互相咬斗。王生辰为水曜日。





[1]
 Uzana旧译乌娑那。



[2]
 意即：狗屎王。



（152）明奎齐王



先王有底哈都和明奎齐两位王子。王弟明奎齐谋取王位的经过如下：

乌兹那王在世时，王子底哈都已被定为王位继承人。王死，底哈都准备进宫继位。首相亚扎丁坚奏道：“殿下父王在边城达拉驾崩，一部分大臣已经拜谒过王陵墓地，还有部分大臣没有拜谒，请殿下在我们文武大臣乡官村吏们拜谒返回后再举行灌顶加冕礼。”底哈都信以为真，遂说：“尔等拜谒父王陵墓速去速回！”首相亚扎丁坚和其他大臣官吏等启程去国王陵墓。当大臣官吏等聚集在国王陵墓前时，亚扎丁坚说：“各位，如果咱们辅佐底哈都为王，民众社稷都将遭殃。底哈都骄横暴虐，猜忌多疑，连自己的王妃都不能相容。他贪得无厌，不讲信义。不用说对你们诸位，就是对我这个首相也毫不尊重。”“一次，底哈都从我身后走来，我没有看到他，没有来得及将衣袖收起。他就将口中咀嚼的槟榔汁吐到我的袖子上。虽然我忙说：臣不知王子驾临。可他仍耿耿于怀。”说罢，从箧中取出那件衣服让大家观看。大臣们看过那衣服说：“他还未当国王，对首相就不放在眼里倍加凌辱。将来成了国王，还不知如何对待我等呢？”所有文武意见一致，返回后将底哈都抓起，于缅历617年（公元1255年）拥其弟明奎齐为王。明奎齐继位后，取名那腊底哈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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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父王之妃、采腾甘漂村富户之女为后，人亦称之为绍王后。

佛陀在蒲甘丹吉山授记时，这座山的护山妖曾用三片榛龙脑香树叶为佛陀遮阳。佛陀曾授记该护山妖将在蒲甘称王三次。与佛陀授记相符，这三世国王是：色雷鄂奎、格拉甲和那腊底哈勃德。佛陀成佛前十世之一的布莱列象王也曾转世为蒲甘的萨牟陀梨、阿奴律陀与加苏瓦等三代国王。据说另一位在蒲甘三次为王者是：骠绍梯、丁里姜和江喜陀。在那腊底哈勃德王在位时该城称为蒲甘。

该王是佛陀授记之王，故神威广大，又因他曾是山妖因此性情暴躁，贪吃好饮。

首相亚扎丁坚立那腊底哈勃德为王，是因为那腊底哈勃德当王子时在王兄底哈都将口中槟榔汁吐在首相的袖子上的当天，那腊底哈勃德王子来到首相家中说：“爷爷，辅佐我吧！”王子的话正合首相亚扎丁坚心意，便对王子说：“就由你来当吧！”后来首相果然依言立他为王。那腊底哈勃德为王后，把首相亚扎丁坚抛在一旁不加理会。亚扎丁坚非常伤心，一日，他带着一个盛槟榔的破花托盘进宫。王问：“亚扎丁坚爷爷为何使个破托盘？”亚扎丁坚奏道：“王有所不知，当今旋匠的子孙皆受封赐，没人当旋匠了，只好用个破托盘了。”有些史籍记为槟榔托盘或花托盘，所谓花托盘是古代王族臣相用来盛槟榔、米花用的器皿。字典上将花托盘解释为盛槟榔的器皿。金宫之主那腊勃底建宫碑上有：将盛米花的花托盘、花篮放置某处的记载。根据这些材料，可以认为使用花托盘这一词是恰当的。

王听到亚扎丁坚所言，心中非常恼火，问道：“亚扎丁坚爷爷，佛窟建至顶端，顶饰是怎样安放上去的呢？”亚扎丁坚答：“先搭脚手架再安顶饰。”王又问：“佛窟顶饰装好，脚手架如何处置？”“顶饰装好，拆掉脚手架，才能显出顶饰的光彩。”王跟着说：“朕好比顶饰，亚扎丁坚好比脚手架，朕成为国王就像顶饰安上塔顶。只有拆除亚扎丁坚你这个脚手架，才能显示出顶饰的光彩。革去汝官职，没收汝象马扈从，流放达拉城！”大臣们依令将亚扎丁坚流放。

亚扎丁坚在流放途中，突遇狂风，大树尽折，但菖蒲不断，只是随风摇摆数次而已。亚扎丁坚见状悟道：“我身为下臣，还不如菖蒲机警乖巧。我像大树那样，才会落到今日地步。”解差返回京都，王问：“亚扎丁坚讲些什么？”解差奏道：“尊贵的大王，路上狂风骤起，大树尽折，而菖蒲则随风摇摆，毫无损伤。亚扎丁坚见之叹道：我不如菖蒲机警乖巧。”王默然不语。

当时，人们闻亚扎丁坚已被流放。密察吉里叛乱；莫塔马侯鄂内之孙鄂瑞也造反割据。王虽得到奏报，但没有可以商议大事的臣相贤士，终日愁眉不展。绍王后见状问道：“大王为何闷闷不乐？何不与文臣武将们商议对策？若不愿与他们商议，何不召回大王盛怒之下流放的首相亚扎丁坚，与他商议？事不宜迟，时间一久匪势更会猖獗，不如趁匪徒羽翼未丰召回亚扎丁坚。”王依言，派一大臣乘快舟去召亚扎丁坚。大臣抵达达拉对亚扎丁坚说：“王召你回京，请速登程。”将亚扎丁坚带上快舟飞速返京。

途中遇一渔船，渔夫们刚向朝廷献鱼返回。渔船上有一绿玉翡翠匙，是渔夫们撒网捕鱼时无意从河中捞获的。亚扎丁坚问：“这匙从何处得来？”渔夫们说：“捕鱼撒网时所获。准备带回给孩子们玩。”“卖给我吧！”渔夫们不知何物，毫不在意地送给了他。亚扎丁坚仔细地将其擦拭一番，顿时光芒四射，原来是一件无价之宝。亚扎丁坚给渔夫们许多礼物，急驰而去。关于此翡翠匙有的史书记为翡翠绿玉，有的记为绿玉匙。《古蒲甘史》记为绿色贝壳。我们认为称之为绿玉翡翠匙是恰当的。首相亚扎丁坚抵蒲甘后，国王用大象接他入宫，亚扎丁坚向王献上宝匙。国王大喜，问道：“爷爷从何处得来此宝？”亚扎丁坚奏道：“全凭我王洪福，微臣得来。”王说：“朕曾对爷爷你发过脾气，望勿记心中。”将没收的一切财物、象马、奴仆等全部归还给他，并新赐封其他乡镇、仪仗与器皿。

王决定派两员大将率军前去镇压密察吉里侯和莫塔马侯的叛乱。宫廷大臣德耶毕萨勃德率上缅甸南北各县镇的战象200头、骏马2000匹、士卒20000名，向密察吉里进发。同日，首相亚扎丁坚率下缅甸东西各县镇的战象200头、骏马2000匹、士卒20000名，水陆两路向莫塔马进发。亚扎丁坚抵大光后，留下战船，率大军、战象、战马由陆路向莫塔马进发。莫塔马侯鄂瑞闻亚扎丁坚率大军来，集合部下连同边远村寨居民一起进入当泰城固守。像把牛困在栏内一样，亚扎丁坚将敌人层层包围起来，加强己方阵地，日夜不停发起攻击。城内住满了居民与士卒，拥挤不堪，出现摩擦与争执。山上流入城内的泉水也不敷饮用。又无法到城外取水，城内居民苦不堪言。围困七八日后，城内粮食奇缺，纷纷出城投奔大军。不久，莫塔马全城被攻克。

亚扎丁坚首相收复莫塔马后，整顿城内秩序任命阿朗悉都王在位时大臣阿棱玛基之孙阿棱玛大臣为镇守，然后押着莫塔马侯鄂瑞及其妻子儿女、奴仆、象马返回京都。

德耶毕萨勃德率军向密察吉里进发。行进途中，由于军纪松懈和指挥失当，一晚，士兵自相惊恐，疑是敌军杀来，四散逃窜，溃不成军。德耶毕萨勃德退至敏巫码头，遇亚扎丁坚。亚扎丁坚问明情由后说：“我友毕萨勃德，先不要让国王知道你的部队惊散失利之事。等我回京向国王奏明捷报献礼后，趁国王心情愉快之际，我再婉言奏明，请国王息怒。”亚扎丁坚遂起航逆水先行。但国王早已听说德耶毕萨勃德率领大军，未遇叛军即自行溃散的消息，怒不可遏地说：“未与敌人对阵交战就败下阵来的将军，留他在此世间何用？”王即派亚扎丁坚之子良吴欧拉去将德耶毕萨勃德处死。

亚扎丁坚船行至固坎艾，不期与子相遇。问他往何处去？良吴欧拉说：“国王听说德耶毕萨勃德兵溃，怒不可遏，命我前去杀他。”亚扎丁坚说：“吾儿且慢，我未派人来前，切莫下手。”

亚扎丁坚飞速回京。抵京后，将莫塔马侯鄂瑞及其妻子儿女以及战俘、象马等献于御前。王大喜，封赐甚多，并犒赏全体将士。

趁国王高兴之际，亚扎丁坚奏道：“德高的吾主，臣等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一挥手能征服南赡部洲上的所有国家、地方，全部归属于陛下王国的版图之内。但生存之物会走向灭亡，灭亡之物亦会转向生存。只有升入涅槃才能永存。战争之道亦如此。认为肯定能胜之战往往却失败，而认为必败之战也可能取胜。究其根本在于天时、地利、人和，即时间、地点与勤奋。依臣见不如将奴才德耶毕萨勃德召至陛下跟前，官按原职。这样处理更加妥帖。”

王说：“朕已派良吴欧拉去斩德耶毕萨勃德那厮了。如未斩讫，可赦他不死。”亚扎丁坚立即派人去叫德耶毕萨勃德返京。德耶毕萨勃德回京后，国王与绍王后商量：“卿意宫廷大臣一职派何人担任为好？”绍王后奏道：“德耶毕萨勃德是王的亲奴，也是王可信赖之人。此次王又开恩免其一死。王恩浩大。依妾之见，仍由德耶毕萨勃德任此职，不好吗？”王遂继续任命德耶毕萨勃德为宫廷大臣。

王在缅历9月登卜巴山返京后，召见亚扎丁坚、德耶沃达那、西杜因加博、西杜因加都四员大将，命他们率战象4000、骏马40000、士卒40万，务必将密察吉里攻克。大军抵密察吉里，将村舍夷为平地。密察吉里侯逃至德山之上进行抵抗。大军将德山团团围住，水泄不通。由于兵马人众，粮食短缺，士卒们面临饥荒，以野果草根为食。城内居民连糠秕也已吃尽，饥饿难忍。密察吉里侯异常惊恐，率其子、其弟，随一位到过锡兰的高僧出城乞降说：“从今以后再不敢谋反，望饶一命。”由亚扎丁坚之子良吴欧拉回京奏报战况。良吴欧拉日夜兼程，到色林改乘快舟逆水而上飞速回京。

因前方久未派人来报战况，王在清晨尚未出宫时，打开窗户向远方眺望。看到江面上一叶快舟从劳伽难陀岬逆水而来。心想：“定是从前方来人之船。”遂派人速去探问。良吴欧拉对来人未提战况，只报说：“臣仆欧拉来奏。”王所派之人将欧拉之言如实奏明。“朕担心才派人速去问明，竟不讲战况只说臣仆来奏，这是他该向朕奏明的话吗？斩了那厮来见。”命刽子手去斩。

刽子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来到船上。欧拉见有人上船问明缘由。刽子手们说道：“是奉命来斩你的。”欧拉说：“请先让我向国王奏明战地捷报。”刽子手们照欧拉所奏回报，王命将欧拉带上。

欧拉来到王前，解开头巾，只见欧拉头发污秽朽烂，蓬乱不堪，一低头整个发髻脱落下来，发中长满虱子。欧拉请王看过头发奏道：“臣仆为王业肝脑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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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见王颜，臣岂敢随便开口，故未报告来人。”王大喜，对欧拉倍加赞赏道：“卿言甚善。”王命宫女们为他清洗一番，敷擦香油，梳理干净；叫理发师为他刮净胡须；全身抹上香料，换了新筒裙。御前赐宴，并赏了许多物品。欧拉临行前王说：“命密察吉里侯以及全城百姓宣誓效忠。将其妹与其子赞布加姑侄二人带回。”

欧拉日夜兼程返回营地，向四员大将传达王命。遵照王命让密察吉里侯本人及全城百姓宣誓效忠，然后将所有壮象骏马、密察吉里侯之妹与其子带回。首相亚扎丁坚曾对国王说：“不获密察吉里侯誓不回蒲甘。”为了达到目的，日夜操劳，且已62岁高龄，体质不佳，染上赤痢，久医不愈。抵达拉后死。国王闻首相亚扎丁坚亡故，忆起往事，不胜痛惜。

密察吉里侯之子赞布加拜于王之足下奏道：“臣仆永远为王效命。”赞布加效忠后，王遂将即位前与一宫女所生的一位公主赐给他为妻。

亚扎丁坚之子欧拉两兄弟为继承先父的尊衔而争执。王将两兄弟召至御前说：“作为一位大臣其根本在于威德、力量和才智，并非因为有个亚扎丁坚之名才显赫的。历代著名的将领名字各异，他们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根本也在于他们的威望和功绩。现在你们却在争夺你们先父的名号。朕不能将你们的父名授予你们。朕封兄蒲甘欧拉为阿南达毕西；封弟良吴欧拉为仰达毕西。”

因为国王前世为魔，所以性情残暴骄横，贪得无厌。有妃子宫女3000。有30名大录事，为他日夜清查核实账目清单。国王安睡时，宫内外都有卫士日夜守护。因国王处罚极严，所以宫女们不敢多说一句闲话。只有一位王后——绍王后，有五位王妃，她们是：婆罗门占星家之女苏隆、普瓦绍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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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甥女苏南，以及信巴、信茂和信瑞。王平时用膳，由五位王妃轮流侍奉。

国王是佛陀预言中曾提及之人，百病 
 

注



 不染，连喷嚏、哈欠也不曾打过。不准旁人在他面前打喷嚏或打哈欠，违者即被处死。一次，一宫女正在国王面前想打喷嚏，忍耐不住，为了不让国王听见，把脸捂在一口缸里，只听“阿嚏”一声，这声音比一般打喷嚏的声音还要响得多。国王惊问：“什么声音？”绍王后奏道：“是一个宫女怕被大王听见，把脸捂在缸里打了一个喷嚏。”王又问：“为什么要打喷嚏？”绍王后奏道：“国王陛下，喷嚏和哈欠皆属百病之一。因国君从不生病，所以不打喷嚏也不打哈欠。但所有的人都会打喷嚏和打哈欠的，是克制不住的。”王大悔道：“原来如此，以前朕不知此理，错发过脾气。”

每当国王醒来，便会随手抓起一件东西向宫女们掷去，有人被打中，才高兴。所以每当国王熟睡，绍王后便会取走国王身边的武器，放上龙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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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瓜果。

一日，国王醒来，抓起身边的龙巴尼果向一宫女掷去，击中宫女腰部，该宫女腰部顿时肿起。龙巴尼果便由此得名卡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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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逢夏季，国王都要去泼水玩耍。从王宫至江边一路上搭起天棚遮阴，不让旁人观看，岸边搭起行宫，以保证安全。国王带领王后、王妃们沿这条天棚甬道来江边嬉水。一日，王悄悄地叫一宫女向苏隆王妃泼水，把她的头和脸全都浇湿，苏隆怀恨在心，在王的御膳之中下了毒。对信茂说：“信茂，我身体不适，你就替我把御膳送给国王吧！”信茂深信不疑，将御膳送至御前。国王刚要进食，案下一条狗打了个喷嚏。王就把食物喂狗。狗吃后，立即倒毙案前。王审问信茂，信茂奏道：“是苏隆说她身体不适，叫我代她送来的。”王又将苏隆叫来审问。苏隆见事已败露不便隐瞒，便说：“哼！你这旋匠的外孙，我一直侍奉你，受到你的封赐，有此崇高的地位，你却指使宫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我的衣服、头发全部泼湿。我恨你，才想谋害你！”

王叫1000名铁匠做一个大铁架子，将苏隆架在铁架子上活活烤死。苏隆贿赂刽子手们许多金银，叫他们用七天时间来做这副大铁架。苏隆进行斋戒，并日夜不停地手数佛珠，默诵三宝功德。七天后，刽子手们对苏隆说：“王妃，国王怒火甚盛，请上架吧！”苏隆手数佛珠，默诵三宝，登上红彤彤的大铁架。据说大火接连熄灭三次。在三次熄灭后，苏隆祈祷道：“愿我身瞬间焚化净尽，愿我的祈祷全部实现。”祷毕，才被火烧死。

苏隆死后不久，国王常在梦中呼喊：“苏隆快来侍候！”绍王后说：“女奴苏隆不是已被国王处死了吗？”国王非常痛心，不能入寐。国师听说此事后，对国王说：“王将她处死，又表示惋惜，是不恰当的。如被邻国君主知晓，定会耻笑。日后将何以服人？陛下懊悔之心不应表露于外。应牢记佛陀告诫之言：努力使已经发生的坏事不再扩大，努力使未产生的坏事不再出现；努力使尚未产生的功德产生，努力使已经实现的功德发扬光大。”经过国师的训导，国王才控制住感情。王对舅父登马西说：“凡朕处斩者先暂放十天半月，进行审问调查，该杀者杀，不该杀者放。”登马西是国王母后之弟，曾出家为僧，王即位后还俗。

苏南妃生一子名乌兹那，成年后食邑勃生，苏南系绍王后姐之女；信巴妃生一子名觉苏瓦，成年后食邑达拉；信茂妃生一子名底哈都，成年后食邑卑谬；信瑞妃生一女名米绍乌，王视若掌上明珠。王唯恐王子们听信坏人蛊惑起来谋反，不让他们去食邑封地，全都日夜轮流侍奉左右。王贪食，嗜肉，用膳时每次看过献上的猪肉后，均让乌兹那、觉苏瓦吃猪前腿，让底哈都吃猪后腿。

一日，底哈都之母信茂想：王让我子吃后腿，却让别的孩子吃前腿。就向烤肉师总管行贿，从此觉苏瓦改吃后腿，底哈都改吃前腿。觉苏瓦之母听说此事后，在一适当时机向国王奏明。国王说：“朕不知是何人捣鬼？”于是，将烤肉师总管提来审问。总管奏道：“是卑谬侯之母叫我给她儿子前腿的。”国王处罚了烤肉师总管，把信茂讽为偷猪前腿妇。每逢对底哈都不悦时，也把底哈都讽为偷猪前腿妇之子。久而久之底哈都心怀不满，背后散布不满言词。这些话传到乌兹那耳中，心想：“日后这母子二人遇上机会定会谋害国王。”

国王每次用膳时，据说要备足各种菜肴三百种，酸、甜、苦、辣、咸、香、腻、涩各种味道俱全才进餐。这些菜肴国王吃上一两口就分赐给王子、公主、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食用，对王后嫔妃们则是每人必赐一份。供国王食用的菜肴，由御厨们开列清单，绍王后负责检查，从不间断。

一年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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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的娱乐活动各有不同。雨季在京都附近御花园中玩耍；旱季王到上下缅甸花果盛开的地方游玩；缅历12月，王去东康地区垂钓。

缅历630年12月6日（公元1269年2月7日）日曜日开始建敏加拉塔。只有这一年，国王没有去东康。当时流传一句箴言：“宝塔建成，国化灰烬。”一些占星家说：“佛塔建成后，蒲甘必将崩溃。”王听到这种传言，于是停止建塔工程达6年之久。信守戒规的班德古高僧对国王说：“陛下是领受佛陀授记的国王，怎能追求贪婪、嗔怒而无视无常禅定？何须忧虑功德建成后国家会覆灭。难道停止建塔，王与国家就能永存吗？”

国王思忖：“国师因看到我将长期沉沦在轮回之中而说这番话的。只有国师才能把我从四恶道 
 

注



 中拯救出来。历代所有佛陀前世为了修行成佛都抛弃过国家、村庄、妻子、儿女。像我这样得过佛陀授记的国君因怕国家灭亡而停建佛塔实在不当。我将受到后世国王的耻笑。”于是重新复工。于缅历636年2月15日（公元1274年4月21日）木曜日落成。地宫塔龛中安放有七种姿势的28尊佛像以及第一、第二大弟子等的塑像，这些像都是用纯金铸造的。

此外，在塔龛四周，安放着蒲甘王朝已故51位国王及王后嫔妃、王子公主、大臣乡吏们的塑像。塑像皆用纯银铸成。高一肘尺，做结跏趺坐状。佛陀舍利子收藏在饰有九宝的宝盒内。安放时，举行盛大典礼，由具有禳灾法术的白雌象从宫内驮到功德地——敏加拉佛塔。

舍利子是这样运送的：白雌象身披宝石象饰，驮一尖阁状架，架内置一宝石塔，塔内放藏一舍利子的九宝宝盒。白象安稳缓慢地走着。跟随其后的是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等800人，他们耳戴红宝石耳坠，头顶桂冠，身着珍珠锦服。公主宫女、大臣之女等800人，她们头梳素列式发型，身穿华丽服装并佩有红绿宝石、珍珠等饰物。从内宫到功德地的路面上铺了竹片，竹片上铺了篾席，篾席上铺了细席，细席上又铺了绸缎与呢绒。顺着这条路走，如遇雨也不会潮湿。因为出发前刚刚下过雨，路面上不会尘土飞扬。路两侧围以格子竹墙，墙前放着莲花盆栽，并种有香蕉、甘蔗，生机盎然。路边悬挂着白幔帐。经过这样一番精心安排，整条道路显得壮观秀丽，宛如杜达德那神路一般。舍利子放入塔龛后，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公主宫女、大臣之女等将身上所饰宝石饰物等统统摘下献入塔龛。在塔建成后，王从锡兰岛迎来舍利子珍藏在敏加拉塔西北角的浮屠达塔内。功德完成后，进行隆重的祝福礼。关于佛塔的建造和圣物舍利安放时间，是根据那腊底哈勃德王捐写的《敏加拉塔志》所述。

缅历643年（公元1281年）孟人瓦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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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莫塔马侯阿棱玛自立为王。莫塔马地属蒲甘王国。

同年，中国乌底勃瓦派10名大臣率1000骑兵来缅甸向缅王索要金锅、银锅、金甗、银甗、金勺、银勺、金匙、银匙，据说阿奴律陀王曾向中国赠送过这些物品。有些史籍载：中国来索白象。来使在国王面前举止不当，傲慢无礼。王下令将10名来使和1000骑兵全部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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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大臣阿南达毕西奏道：“威德崇隆的陛下，中国乌底勃瓦的使臣不知礼仪，触犯大王。陛下可将此事记下，也可派人去见乌底勃瓦进行交涉。陛下也可克制怒火，当讲者讲，妥善处理之。自古以来，从不斩来使。望陛下暂息雷霆之怒。”王仍说：“藐视孤王，斩！”大臣们慑于国王之威将来人全部杀掉。中国乌底勃瓦闻杀了所派使臣勃然大怒，派骑兵600万、步卒2000万进兵缅甸。那腊底哈勃德闻讯，派大将阿南达毕西、仰达毕西率军40万、军马战象无数迎战中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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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员大将引兵至鄂仓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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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沟壁垒加固城防，在八莫渡口抗击中国军队。鏖战三个月，杀敌不计其数，连象伕、马伕也未能逃脱。中国乌底勃瓦则10万被俘，又派20万，20万被歼，又派40万，源源不断。打得缅军精疲力竭，中国军队渡河攻克鄂仓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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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诸神也在格斗。蒲甘城门神德勃丁、色林外达湖神、长湖神与鄂丁杰欣神中箭。《新史》上将德勃丁记为丹勃丁。在鄂仓千兵败之日德勃丁神回到蒲甘，侍奉国师左右。国师正在睡觉，神摇了摇国师的脚唤醒国师说：“今日，鄂仓千已破，我也中了箭。”国师派了一个徒弟去向国王报告鄂仓千失陷的消息。国王问沙弥从何处得到这个消息。小沙弥奏道：“守护德拉巴门之神德勃丁从鄂仓千回到蒲甘向师父报告，才得知鄂仓千已失陷的。”

王召集群臣计议：“现在蒲甘城郭狭小，城墙低矮，集大批兵勇士卒、战象骏马据此很难抵抗。从江东的勃廷村一直向南有一座城池，名育瓦达，朕意屯兵该处，建巩固城防，可守。如今不能很快得到砖石，只有拆除佛塔、佛窟和寺庙才能尽快取得砖石。”据说，共拆除大佛窟1000、小佛窟10000、印度式寺庙3000。拆除过程中在一座大佛窟发现一红铜帖片，上写：“孪生子之父为王时，中国人来袭，国将亡。”于是，在宫女中查问，果真有一年轻宫女生下一对孪生子。

王认为，筑城御敌恐也难支持，遂吩咐手下准备1000只各种战船，装上金银财物；准备1000只货船，满装稻谷；1000只大船，载全部文武大臣；1000只金船供宫妃嫔娥宫内役从人等乘用。因宫妃嫔娥宫中使役人等众多，载船不够，国王下谕：“若船乘不下，把内侍宫女们留下不管，会被中国军队掠走。就将她们缚住手足投入江中吧！”

国师说：“国王陛下，轮回中众生成人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佛陀前世成人也是很困难的。大王不要因溺死宫女之罪孽而蒙受灾难。这样做也将成为后世国王们指责之事。王可让僧俗人众不论何人都可随意将那些装载不下的女内侍们领走。这也可称之为一种布施，一种助人之举。”王说：“言之有理。”于是将300名女内侍放出，由僧俗们分别领走。

王乘九宝金筏南下孟国的勃生。阿南达毕西、仰达毕西二将，在鄂仓千兵败后，退守马勒外山东部，建两座城堡进行抵抗。两员大将口衔仙丹，跃上空中，距地面15、16肘尺高来战中国人。阿南达毕西因中众神格斗间所射之箭，坠地身亡。由于中国人多势众，缅甸人无法取胜，再次败北。中国军队紧追不舍。将领们严加管理以防士卒溃散。退至蒲甘，见城中空无一人，上起国王下至全城百姓均已逃往孟国的勃生去了。中国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德右茂，由于路途遥远，队伍庞大，粮秣短缺，才收兵返回。 
 

注





缅历646年（公元1284年）那腊底哈勃德王因惧怕中国人而逃，因此，后人称他为德由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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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腊底哈勃德王听说中国人退走，在孟国住了五个月，准备返回京都。王子勃生侯乌兹那向父王奏道：“德威崇隆的陛下，不日将启程北上，人们都说：有迹象表明卑谬侯底哈都正阴谋加害国王。现可趁其正在左右，将他抓起。”王缄默不语。

大王子勃生侯乌兹那捕底哈都，对他说：“若不抓你，王抵达你的卑谬时，定被你的奸计所害。”将其两足铐上脚镣，押到勃生。卑谬侯高声哭喊道：“吾无罪！”父王那腊底哈勃德闻声，令人从乌兹那处索回底哈都，放在金筏旁一只小舟上，但没有为他取下刑具。

是时，卑谬侯底哈都手下鄂丹艾与德丁艾二人化装成渔夫驾小舟佯装撒网捕鱼，将底哈都偷走。底哈都脱身后迅速返回卑谬，集合将士，巩固城防，准备停当。因部下已溃散，王拟到卑谬后集合部队，再缓慢沿江而上。

当时，御厨师们说：“搞不到300种菜肴了。”只为王准备了150碟菜。王以袖遮面哭道：“朕穷苦极矣！”绍王后说：“在三界轮回的苦难众生，谁都摆脱不了世间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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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所讲道中有：统治四大洲及其周围二千小洲与两层神国的转轮王曼陀王也不能摆脱生离死别、荣辱存亡之律。想到这些，也就不会烦恼了。”

国王心情略感宽慰，与绍王后等商议：“咱们还是逆流而上去蒲甘好，还是在此集合军队好？”绍王后奏道：“返回京都此话说来容易，但细想一下国内情况就困难了。因为国王手下既无百姓又无军队，纵然能够回到京都，一旦敌人来犯，陛下必落入敌手，那就难了。国王暴虐，百姓畏惧，都不敢来到陛下国中效力。因此，过去臣妾曾向陛下进言：望陛下勿破国腹，勿压国额，勿撼国幡，勿刺国目，勿折国牙，勿污国面，勿断国肢。但陛下不听妾言。今日再拟使国富强，恐已难矣！”

王问：“卿言何意？”绍王后奏道：“妾谓勿破国腹，国腹者富绅也。他们本无罪，陛下却横加指责，毁坏没收他们的财物金银。他们死后，虽有子女也不准继承其遗产，全部没收。此乃破国腹也。”

“妾谓勿压国额，国额者将相也。陛下发怒，就毫不留情轻率地处死他们。此乃压国额也。”

“妾谓勿撼国幡，国幡者僧俗学者也。陛下发怒，欠思量随意对僧俗学者们大发雷霆。此乃撼国幡也。”

“妾谓勿刺国目，国目者精修经藏星相之国师也。陛下不加克制对国师气势汹汹。此乃刺国目也。”

“妾谓勿折国牙，国牙者王孙公子也。陛下不瞻前顾后粗暴待之。此乃折国牙也。”

“妾谓勿污国面，国面者庶民也。陛下霸占他们视如明珠的子女妻室，此乃污国面也。”

“妾谓勿断国肢，国肢者士卒也。陛下不顾现世来世之轮回，动辄残杀士卒，此乃断国肢也。”

王听罢说：“卿以前未曾讲得如此详细。”王后又奏道：“再有，今卑谬侯底哈都已到卑谬，他必生事。”王说：“他哥哥把他抓起上了脚镣，欲置他于死地，是朕将他要回，救了他一命。他还不至于加害于朕吧！”王对其混乱不堪的残部未加整顿就逆水而上了。

御筏抵达卑谬码头，卑谬侯令御筏抛锚停泊。将有毒的食物献给国王，请王食用。王知道食物中有毒，拒不食用。底哈都闻国王不进食，即派士卒3000各持明晃晃大刀将御舫团团围住。

绍王后奏道：“只因大王以前不听臣妾之言，才落到今日这一地步。服毒自尽比死在乱刀之下好。”王摘下指环，洒水为誓，赐予绍王后说：“恢恢轮回，仍在其中，未达涅槃，不再生子。”吃下毒食，瞬间，死去。 
 

注





王16岁即位，在位35年，终年51岁。 
 

注



 王将死佛塔浮屠显灵；土岗田埂冒烟；缅历十月天气，黄道带却出现了一月的样子；木星落在月亮之上；地震发出巨大地声。王生辰为日曜日。《缅甸大史》写为月曜日。史释中所载与生辰为日曜日相符。《蒲甘箴言》中也有：大鹏折翼，依山而立之说。故王之生辰应视为日曜日。绍王后无子女。绍王后甥女苏南生勃生侯乌兹那，一女普瓦绍欣。《新史》中没有讲到普瓦绍欣。信巴妃生达拉侯觉苏瓦。信茂妃生卑谬侯底哈都。信瑞妃生一女米绍乌。史籍中没有记明苏隆妃有无子女。





[1]
 Narathihapate旧译那罗梯诃波帝。



[2]
 缅文原意为：头烂发朽。与汉语成语“肝脑涂地”同。



[3]
 即绍王后。



[4]
 缅语中习惯称一切疾病为九十六种疾病。意即：百病。



[5]
 缅语对茄子的古称。



[6]
 现代缅语称茄子为“卡延”，按字义看，“卡”义：腰部；“延”义：肿。



[7]
 缅甸全年气候分三季：暑季（大约为公历3月至6月）、雨季（7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2月）。



[8]
 四恶道，佛教用语，又称四恶趣，即：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傍生道）、阿修罗道。



[9]
 Wariru旧译伐丽流。



[10]
 据此载，中国使臣至缅应为1281年，被杀，遂引起中缅之战。按《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即1273年）诏勘马剌失里、乞带脱因、刘源使缅国。谕遣子弟近臣来朝。”《元史》缅国传：“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六月，枢密院以闻。帝曰：姑缓之。十一月，云南始报：差人探伺国使消息，而蒲贼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达缅俱安。”两者所述年代略有出入。但因消息阻隔，元廷当时并未获使臣被杀事，也未马上发兵攻缅。



[11]
 此处纯系夸张之词。双方兵力皆比此处所述数字小得多。按《元史》缅国传：“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寨腾越、永昌之间。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大理路总管信苴日，总把千户脱罗脱孩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部族，驻箚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昼夜行，与缅军遇一河边，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忽都等军仅七百人。……十月，云南省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四十余人征缅……以天热还师。”《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诏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国。……五月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剌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国。”



[12]
 Ngahsaungkhyan旧译牙嵩延或牙嵩羌。



[13]
 鄂仓千之战可详参见《马可·波罗游记》。



[14]
 按《元史》缅国传：“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一月，官军伐缅，克之。先是，诏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兵征缅。是年九月，大军发中庆。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罗必甸进军。十一月，相吾答儿命也罕的斤取道于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头城，断缅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与太卜军会。令诸将分地攻取，破其江头城，击杀万余人。……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来纳款。……阿必立相乞言于朝廷，降旨许其悔过，然后差大官赴阙。朝廷寻遣镇西平缅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使其国。”另，缅甸的《信第达巴茂克碑文》也叙述到这段历史。请参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所载李谋译的译文。



[15]
 意即：惧中国人逃跑之王。



[16]
 佛教名词。八法又称之为八风，即：利、衰、誉、毁、赞、讥、乐、苦。



[17]
 按《元史》缅国传：“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云南王以行省右丞爱鲁奉旨征收金齿、察罕迭吉连地，拨军一千人。是月，发中庆府，继至永昌府，与征缅省官会，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缅使怯烈至太公城。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至忙乃甸。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执（此处即指缅王之子底哈都——译者），囚于昔里怯答剌（即室利差呾罗、卑谬——译者）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



[18]
 此处所述明显有误，但无从查证，只好照录。因按前文所述该王于缅历617年登基，按在位35年计，则应死于缅历652年，而后文（154）节述：其子觉苏瓦在其死后于缅历648年被立为王。



（153）卑谬侯底哈都



那腊底哈勃德王死后，卑谬侯底哈都命文武大臣将官士卒等向他效忠，率水陆大军直取其兄乌兹那食邑勃生城。乌兹那因身体欠佳未随父王同行。后闻父王为卑谬侯底哈都所害，悲痛欲绝，水米不进，病情更加严重。此时，底哈都攻至城下，乌兹那毫无戒备，底哈都攻入勃生。底哈都径入王兄乌兹那府中，见兄已奄奄一息，乱刀砍下，乌兹那遂死于卧榻之上。底哈都又将乌兹那之亲信奴仆捕杀。

鄂勃孟获此消息后，遂构筑白古壕堑，割据一方。达拉侯觉苏瓦也储备粮食坚守。卑谬侯底哈都攻至达拉，觉苏瓦早有准备，屡攻不克。底哈都遂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卑谬侯说：“我军屡次攻城，均未得手。不如暂弃达拉不管，先取白古侯鄂勃孟。攻下白古，何愁达拉不克？”于是挥师白古。白古侯鄂勃孟与妻子儿女齐聚城头破口大骂。底哈都勃然大怒，将所佩弓箭取出，引弓将箭向鄂勃孟射去。不料用力过猛，箭反射向自身，一命呜呼。文武大臣将底哈都火化埋葬，建一塔。向该塔拜祭后，众人齐呼：“大王留下吧！”故此，该塔至今仍名为“奈意” 
 

注



 塔。





[1]
 意即：留下来。



（154）达拉侯觉苏瓦



底哈都死后，绍王后与大臣们意见一致，共推达拉侯觉苏瓦为王，时年缅历648年（公元1286年） 
 

注



 。王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达马亚扎 
 

注



 。王即位后，不理朝政，致使阿奴律陀王开创的至那腊底哈勃德——德由别敏共11世王建立之国家州县城镇纷纷割据。各地诸侯反叛，诸如：若开、旦迎瓦底等西部一带的密察吉利、德摩永、班德瓦等不再朝纳贡物，自立为王；孟三邦 
 

注



 的白古侯鄂勃孟以达拉帕耶为号，统周围32镇，分庭抗礼；食邑莫塔马等32镇的瓦里鲁也不再入贡，另立旗号；诸如：阿瑜陀耶、德林达依、道格岱、彭世洛、勒宫、底马、阿觉、孟珊、万象、勒外、密那米等城也不再进贡，纷纷起来谋叛；云国即清迈侯也纠集周围57镇闹分裂；贡国即景栋侯汇合周围20镇闹独立；卢国即景永侯与周围12镇另树一帜；萨尔温江以东的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山达、孟温、景马、孟米等镇也纷纷独立。至此，觉苏瓦王统治地仅剩萨尔温江以西的苏龙掸九国、孟三邦的勃生等32镇及缅甸本部了。

觉苏瓦王立苏梭为后。苏梭之母是加苏瓦王之后号亚扎黛维、信普瓦乌之女苏钦突，苏梭之父是良吴毕之曾孙亚扎丁坚。苏梭有姐名苏珊。《缅甸大史》中载：觉苏瓦王即位三年立普瓦绍欣为后。普瓦绍欣之母是德由别敏之妃苏南，普瓦绍欣是勃生侯乌兹那之妹。勃生侯乌兹那之妃苏珊即苏梭之姐。父王在世时，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苏梭后生子女5人：长子苏涅、次子德叶侯明欣绍、长女苏明亚嫁缅桂七佛施主乌兹那为后、次女苏瑙嫁丁克亚苏云为妃、小女梅麦道被立为五象主北宫王后。父王之妃信瑞之女明绍乌也被接入宫内，处于王后之下，嫔妃之上。觉苏瓦王仪表端庄，心地善良，戒、定、慧完满。爱僧俗如亲生骨肉。为使四分五裂的祖宗基业复得统一，曾多次派遣象马大军出征，均未成功。

本那加城土司有二子。土司死后，长子继任，与弟登克博不和，欲捕杀之。登克博率左右扈从逃出本那加城，来到缅甸境内的敏塞，与该地富绅之女结婚生下三子一女，长子阿丁克亚 
 

注



 ，次子亚扎丁坚 
 

注



 ，三子底哈都 
 

注



 。

一日，登克博肩扛锄头去田野时，忽然一声霹雷击中锄头。登克博认为此乃吉兆，吾儿孙将在此发迹。于是，便将三子献给那腊底哈勃德王。王见三兄弟相貌不俗，非常怜爱，便留在身边侍奉左右。兄弟三人每次均能出色完成王交办事务，深得王之欢心。王赐给他们许多物品与村庄。那腊底哈勃德死后，王子觉苏瓦即位，兄弟三人仍在国王身边服役，且屡次完成王之所托。觉苏瓦王大悦，授长兄阿丁克亚领敏塞，授二弟亚扎丁坚领麦克亚，授三弟底哈都领宾垒。如此，过了很久一段时日，三兄弟时运已到，各人皆拥有大批兵勇象马。

一些史籍中记为：长兄亚扎丁坚领敏塞，二弟阿丁克亚领麦克亚，三弟底哈都领宾垒。但在《阿丁克亚碑文》上有以下两段记载：“敏塞王阿丁克亚在敏塞建立佛寺，于缅历665年角宿年10月2日（公元1303年12月10日）金曜日为佛寺捐赠土地。”“缅历654年12月12日（公元1293年2月17日）木曜日，阿丁克亚王是称之为阿梨摩陀那补罗的蒲甘国国王的化身，是位盖世无双的将军，战败过中国军队，是三兄弟中的长兄。”缅历995年（公元1633年）达龙王在位期间摩诃亚达那嘎拉法师及某些僧众所献的《亚扎敏加拉文书》和《佛教史》中也有关于长兄阿丁克亚、二弟亚扎丁坚、三弟底哈都的记载。根据碑铭与史籍，可知长兄阿丁克亚在敏塞镇、二弟亚扎丁坚在麦克亚镇、三弟底哈都在宾垒镇等三镇同时称王。故可以肯定阿丁克亚是敏塞王为长兄。

觉苏瓦王即位后，时日一久，便不将绍王后放在心上。遇事也不与她商量。绍王后对此极为痛心，一日召见登克博之子阿丁克亚、亚扎丁坚与底哈都说：“吾将设法保举尔等兄弟三人，但你们三人得势以后切勿忘恩负义，吾要尔等起誓效忠于吾。”兄弟三人向绍王后宣誓表示与她同心同德。誓毕，绍王后说：“尔等兄弟三人可在敏塞地区广建佛塔、佛窟、寺庙，安排停当后速报我知。”兄弟三人在敏塞一带广建佛塔、佛窟、寺庙，建造完毕，即向绍王后奏明。

绍王后对国王说：“先祖阿奴律陀曾在垒敦建11村，可与白古媲美，何不前往巡视一番，并可同时朝拜别克悦、达良一带佛塔。”国王深信不疑，遂率四军前往。

王抵垒敦，登达良山佛塔，从该山山巅远眺，见敏塞地区登克博之子三兄弟所建寺庙问道：“那边闪闪发光的是何物？”绍王后早与文臣武将们串通一气，奏道：“大王，登克博之子兄弟三人在吾王福荫之下为陛下广泛布施，大王何不驾临亲自洒水祝福称善。”王不加询问，深信不疑，抵达敏塞后，兄弟三人立即将王抓获强行令其换上袈裟，削发为僧，置庙中监护起来。兄弟三人遂掌握大批象马，自立为王。觉苏瓦王28岁登基，在位12年，40岁。缅历660年（公元1298年）被黜。故后人称他为“被黜觉苏瓦”。王将被黜时，发生大地震，出现地裂；佛塔浮屠显灵；木星靠近月亮；土岗田埂冒烟。王生辰为月曜日。





[1]
 按《元史》缅国传“大德元年二月（1297年），以缅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即：觉苏瓦王之号德里巴瓦那底达拉——译者）尝遣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帛千匹、驯象二十、粮万石。诏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赐银印，子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赐以虎符。三年三月，缅复遣其世子奉表入谢，自陈部民为金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供金币不能如期输纳。帝悯之，止命间岁贡象，仍赐衣遣还。四年四月，遣使进白象。”《元史》成宗本纪、《新元史》等皆有相同记载，仅详略不同。



[2]
 巴利文之音译，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智慧弘法之王。



[3]
 孟三邦：缅甸史书上常称孟族地区为得楞三邦，即：勃生、汉沙瓦底与莫塔马三地，三者各有32镇，共96镇。



[4]
 Athinkhaya旧译阿散哥也。



[5]
 Razathinkyan旧译阿剌者僧加蓝。



[6]
 Thihathu旧译僧哥速。



（155）苏涅王 
 

注



 与苏蒙涅王



三兄弟举事成功，绍王后返回蒲甘，在德马梯一带修建佛塔寺庙。觉苏瓦王有二子，长子苏涅为王储，次子明欣绍受封德叶侯。觉苏瓦被黜当年，苏涅王子即位，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注



 。

《缅甸大史》载：三兄弟封苏涅为蒲甘侯，蒲甘归底哈都管辖。故缅历662年（公元1300年）觉苏瓦被黜。实际上662年是三兄弟谋害觉苏瓦王之年。660年才是觉苏瓦王被黜之年。当年王子苏涅即位。另，《普瓦绍寺碑文》载：统治阿梨摩陀那补罗威德无量的以各国白象之主闻名之王拥有数以千计的美女，绍王后是其中之首。绍王后出于虔诚的信念在达马梯一带建造佛寺三藏经楼，于佛历1843年、缅历661年星宿年11月3日（公元1300年1月24日）金曜日举行布施礼。听道时，封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的未来佛陀王孙苏涅亲临聆听。据此可知三兄弟与苏涅同时为王。

碑文中所述绍王后指苏涅祖父白象之主那腊底哈勃德王之王后普瓦绍，未来佛陀王孙即指苏涅王。据上述碑文所载，普瓦绍王后即那腊底哈勃德王与觉苏瓦王在位时称为绍王后，而苏涅王在位时称为普瓦绍者。

苏涅王即位，当年即往见中国乌底勃瓦。登克博之女、三兄弟之妹与德由别敏之子、卑谬侯底哈都生有一女，名信妙拉。明欣绍与信妙拉成婚，因明欣绍是德叶侯，故信妙拉住在德叶镇。《新史》中则将信妙拉写成梅麦欣。在《王妹埃钦》诗中不写梅麦欣而写信妙拉。故本书也写作信妙拉。

三兄弟将觉苏瓦王废黜后，在敏塞自立为王。三弟宾垒王底哈都将觉苏瓦王之妃明绍乌封为王后赐名普瓦绍。当时她已怀孕三个月。敏塞将立国出现谶语：“粗野之辈，依山为王”，民间流传甚广。应苏涅王之邀，中国乌底勃瓦表示：“愿扶王室正宗为王”。于缅历662年（公元1300年）派丹盛登辛、约达登辛、毛达登辛、毛亚贝登辛四将率军90万进军缅甸。 
 

注



 当时人们都说：中国将士人数众多，即使每人扔一块马粪、每人撒一把黄土，也可将敏塞城毁掉。兄弟三人听到这话，请来精通三藏吠陀的长老商议。长老说：“僧乃出家之人，不应管国家之事，请王与炯人商议吧！”三兄弟为了请炯人前来商量，于是就请炯人跳盾牌舞。炯人们来了跳盾牌舞，炯人边跳边唱道：“哎哩哟！没有什么可犹豫考虑的事，就无需议论了。”

三兄弟听了歌词，遂将觉苏瓦杀死。将王的首级给中国军队看，说：“王族已绝！”中国将军们说：“王族既绝，吾等也该班师回国了。送给我们一些礼物吧！”三兄弟道：“礼物是要送的。请帮我们挖条渠吧！”中国将军们说：“请指明挖渠地段。”相传在指明地段之后，中国军队为了显示力量，日落西山才开挖，黎明前一条长700达、宽2达、深2达的渠道已挖好。据说在挖渠时被铁铲铲伤碰断的手指、脚趾集中起来足有10大筐之多。三兄弟准备了许多礼物送给中国将士。中国人接受了礼物就回国去了。 
 

注





关于中国军队抵敏塞的时间和人数，据《缅甸大史》载：缅历664年（公元1302年）四员大将率骑兵60万、步卒200万入缅，缅历665年（公元1303年）才返回。据实皆《苏翁玛碑文》载：佛历1844年缅历662年（公元1300年）抵达丹巴提巴国的大汗王 
 

注



 之90万军队被缅军击败。《王妹苏乌寺碑文》载：统治整个缅甸和掸邦白象之主的王孙底哈都凭借武力击败了大汗王90万军队。上述碑文所载与《缅甸大史》所述中国军队于缅历664年来敏塞，665年返回中国之说显然不符。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与碑文镌刻时仅相隔60余年，当时见过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者刻碑文时还会有不少人健在。故缅历662年中国军队90万进入缅甸当年即撤离之说应该认为是正确的。

中国军队即将进入敏塞之前，垒敦一带佛塔浮屠显灵，强烈地震。中国军队撤走后，掸邦东部一带的孟乃、良瑞、翁榜、孟密，北部一带的孟拱、孟养、格礼、孟良、孟人的勃生等32镇均纷纷与王分庭抗礼。

三兄弟的来历是：佛陀在世时云游至丁勃温山，见三只野牛以角牴土向佛陀礼拜，佛陀微笑。从弟阿难陀问佛陀为何微笑？佛陀授记道：“阿难陀，吾涅槃后，佛历1800余年时，三野牛将成为三兄弟在此地为王，以弘扬吾之佛教。”因三兄弟系佛陀授记之王，故神通广大威力无穷。

缅历662年中国军队撤离缅甸，觉苏瓦之子苏涅即位 
 

注



 ，三兄弟并未干预。苏涅王托父王之福，在位期间得以平安无事。苏涅王16岁即位，在位27年，终年43岁。王生辰为土曜日。

缅历689年（公元1327年） 
 

注



 ，七座寺庙施主乌兹那 
 

注



 在位期间，封苏涅之子苏蒙涅为蒲甘王。苏蒙涅15岁即位，在位43年，终年52岁，缅历730年（公元1368年）驾崩。王生辰为月曜日。

至此，蒲甘王朝从萨牟陀梨王起，至苏蒙涅王止，君王世系凡55代王。蒲甘王朝亡。





[1]
 Sawnit旧译邹聂。



[2]
 巴利文之音译。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弘法之王。



[3]
 当时征缅诸将为：平章政事薛超兀而、忙完秃鲁迷失、左丞刘德禄、参知政事高庆等人。此处所写“登辛”或即“政事”之音译，“丹盛登辛”或即指参知政事高庆。率军为12000人。也并非90万。——译者。参见《元史》缅国传：“大德五年（1301年）五月，的利普哇拿阿迪提亚（觉苏瓦王）为其弟阿散哥也等（并非其弟乃其臣子阿丁克亚等）所杀，其子窟麻剌哥撒八（苏涅）逃诣京师。令忙完秃鲁迷失率师往问其罪。蛮贼与八百媳妇国通，其势张甚。忙完秃鲁迷失请益兵，又命薛超兀而等将兵万二千人征之，仍令诸王阔阔节制其军。六月诏立窟麻剌哥撒八为王，赐以银印。秋七月，缅贼阿散哥也弟者苏（底哈都）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余人置中庆，遣者苏等人来上都。八月，缅国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阙，自言杀主之罪，罢征缅兵。”



[4]
 《元史》缅国传：“大德五年（1301年）九月云南参知政事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伏诛。初，庆等从薛超兀而围缅两月，城中薪食俱尽，将出降，庆等受其重赂，以炎暑瘴疫为辞，辄引兵还，故诛之。”据缅史所载可补我史书记载之补足。可知高庆等不愿与缅作战，且基于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帮助缅甸开挖水渠。缅方为感谢中国军队支援，备了许多礼物相赠。高庆等并非受贿罢战。看来高庆等被诛事，实乃一宗大冤案。



[5]
 指我国元朝皇帝成宗。



[6]
 此处所述有误。与本节开头所述即位年代相差2年。应如前述为缅历660年（公元1298年）。



[7]
 此处所述有误。按前后文所述年代计，应为缅历687年（公元1325年）。



[8]
 此处之乌兹那系下文彬牙王朝之乌兹那王，见（1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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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阿丁克亚、亚扎丁坚、底哈都三兄弟在敏塞、麦克亚、宾垒称王



中国人撤回之年即缅历662年（公元1300年），三兄弟之长兄阿丁克亚在敏塞建金殿为王；二弟亚扎丁坚率象马大军驻麦克亚；三弟底哈都领象马大军驻宾垒。兄弟三人同时为王。5年后，麦克亚王亚扎丁坚去世。长兄敏塞金殿之主在位12年，缅历672年（公元1310年）时被三弟底哈都毒毙。死时，金星靠近月亮。



（157）底哈都王建彬牙城



底哈都与二位兄长同时为王。在长兄敏塞金殿之主阿丁克亚死前一年，即缅历671年（公元1309年）在宾垒称王时，便为建城选址。当时，测量了阿瓦城址丹列岛与搭基，发现丹列岛地势高，搭基地势低。决定在此建阿瓦城，遂先在该地建起了古道迪佛塔。但在筹建中，大水直淹至佛塔宝伞下的四棱体部分，计划失败。缅历672年（公元1310年）长兄敏塞金殿之主阿丁克亚死，底哈都再次拟定在后来的阿瓦城址丹列岛处建城，但龟类爬至各家肆虐，工程告吹。次年，再拟建都，巨鱼又游至各家为患，再次失败。之后，魔鬼佩戴红花闯入城址，用砖石击人，人们头眩目晕，疾病缠身甚至呜呼丧命。

底哈都派人去听谶语。有谶语云：“捣啊，快快捣；干就快快干；风水不好，向南搬。”谶语意即保护佛教大业之众神不愿在此建城，希望南移建都。于是，迁往阿瓦城址丹列岛南部的丁班。勘察城址的地方挖掘瑞喜宫佛塔塔基时，在这块金黄色的土地上，掘出一棵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金花树。此地位于明温山脚，是一块吉祥宝地，决定在该地建城。缅历674年12月15日（公元1313年2月9日）水曜日，宫殿、皇城、护城河、瑞固佛窟、宫内金寺、套榭湖、甘拉湖等七项工程同时动工。由于勘察城址时得到一棵金花树，故名为班亚 
 

注



 ，天长日久，演变为以彬牙相称。在《翠耳坠》 
 

注



 一书中也有“实皆、班亚、阿瓦城秀丽壮观”的词句。在彬牙王后翁玛底寺碑文偈陀中也有：“称作班牙之城”的记载。与古代师长们所写偈陀、碑文所记彬牙一词是一致的。该城又称为毗阇耶补罗 
 

注



 。

城池和宫殿建成后，因皆不懂如何安排开殿典礼的程序，遂派人去请住在蒲甘的绍王后。绍王后说：“守卫金殿的卫士得势了，今天才来请我。”绍王后没有跟去。底哈都王说：“失信的是你绍王后，吾并未失信。”再次派人去请。绍王后才乘金筏逆水而上。王亲自徒步到德贝陶意迎接，用缆绳将金筏拖至岸边。来后，按王后的安排，同时举行宫殿落成典、御伞展开典和灌顶加冕礼。王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底哈都拉达玛亚扎 
 

注



 。立子乌兹那为王储。赐子觉苏瓦食邑宾垒；赐子瑙亚塔食邑希夏。绍王后赞道：“开殿礼可与蒲甘王朝媲美，文武大臣甚众，好生威风！吾无甚礼物相赠。”将阿奴律陀王时流传下来的御用饮水金杯、金腰带赠与国王。底哈都王也赠与绍王后全副仪仗。

彬牙城建城两年后，一日，一侍从前来奏报：色蒙河上漂来一头白象。底哈都遂命侍从们将象尸捞起，置鄂梅花园中，与学者们商议处置办法。学者们奏道：“可将白象架起，用器械支撑，再配以宝鞍，即可骑乘。”底哈都一日梦见自己食指触到粪便，又梦见鸢口衔白鹭置于自己胸上。于是国王依言用器械将象体支撑架起，再配上宝鞍乘用。故此后人称底哈都为一象之主。

底哈都的王后有：德由别敏之妃信瑞所生之女明绍乌，她曾被蒲甘被黜觉苏瓦王立为王后，觉苏瓦被黜时已怀有三月身孕，又被底哈都收留，赐名普瓦绍，立为南宫王后。南宫王后共生三子：乌兹那、觉苏瓦与瑙亚塔。

北宫王后的简历如下：北宫王后出生于北部林迎村一商贾家中，容貌出众，成年后，父母将她嫁人。不久生一子，后父母丈夫俱亡。她思忖：“父母夫君皆死，难道像我这样一个美貌女子，就此受苦一世不成？”于是从北方迁至南方宾垒一带居住。此时正值底哈都在宾垒称王。一日，底哈都到林中狩猎。王遇见这小女子。也是小女子前世善业今世得报，王为其姿色所动，遂派一近侍前去探听：那小女子是否有夫？小女子回禀：“奴原有夫君，生一子后夫君亡故。现奴无夫，只有一个两岁儿子。”底哈都从见到她时起，即为其姿色所倾倒。遂纳入宫中，封为王后。不久有了身孕。十月怀胎，生子阿丁克亚苏云 
 

注



 。后又生一女苏勃赖。此后王封其为北宫王后，赐名亚德那布翁。北宫王后仅生上述一子一女。

此时，东吁侯德温艾，不按旧例纳贡。王派王储乌兹那与次子觉苏瓦率象马大军前往征讨。德温艾闻底哈都派两位王子来征，象马兵卒甚众，不敢与之抗衡，派大臣赖亚晒加与套垒加，携礼品出迎，并解释说：臣仆无罪。两位王子向父王奏明。父王命东吁侯德温艾宣誓效忠后，方可班师回朝。两位王子遂挥师直至东吁，德温艾从命，宣誓效忠后，两王子接受贡物，返回京都。

东敦侯本拉乌底哈勃德也图谋叛变王朝。底哈都闻之，思忖：“若东敦背叛，东吁也必效法。”遂将北宫王后所生公主苏勃赖下嫁东敦侯本拉乌底哈勃德为妻。后本拉乌、苏勃赖生一子登克都苏瑙。登克都苏瑙与德叶侯明欣绍之女苏妙盖婚配，生一子登克都艾。登克都艾与明基苏瓦之女苏色拉加黛维婚配，生子明乌加、女苏博梅共二人。

据《缅甸大史》、《中史》载：东敦侯本拉乌底哈勃德与苏勃赖生三子：登卡都苏瑙、登卡都艾与明乌加。

《新史》则载：央米丁底哈勃德与苏勃赖婚配，都未记载其子女为何人。《君王御事录》中有明康王将亲侄女苏博梅封为王后之记载。由此可知明基苏瓦的御妹苏妙嫁与登克都苏瑙，生登克都艾。登克都艾与明基苏瓦之子明康，二人是表兄弟，又是郎舅关系；苏博梅是登克都艾之女，明康的侄女。

底哈都王想知道王子们手下兵力情况，便召王储乌兹那问道：“一旦需要，吾儿能派出多少士卒象马？”乌兹那奏道：“儿紧急时可立即集合战象100、骏马800、全部披挂的勇士10000。”王赞扬道：“如此庞大的军队去攻，何国何邦能敌？”

又召二王子觉苏瓦问道：“一旦需要，吾儿能派出多少士卒象马？”觉苏瓦奏道：“紧急时可立即集合战象80、骏马600，持盾兵勇10000。”王也赞扬道：“以吾儿之庞大兵力出战，何国何邦能不破？”关于底哈都与王儿们问答内容，《君王御事录》中只记有勇士1000。关于战象100、骏马800、勇士10000，本书乃根据茂贡诗等史籍撰写的。

召北宫王后之子阿丁克亚苏云问道：“小阿云，一旦需要，吾儿能派出多少士卒象马？”苏云奏道：“儿身边除阿利僧外，只有保镖近侍80人。”父王说：“小阿云，我百年后，汝将遭他人欺凌。”又说：“汝兄长们在，父王不便赐汝大批良象骏马。如要象、马、采邑，可请汝兄长们出面向父王求情。”苏云遂来到王兄乌兹那与觉苏瓦面前道：“小弟处兵丁象马全无，望二位兄长在父王面前为小弟上奏，小弟方能得到。”乌兹那与觉苏瓦依允向父王进言，率阿云进宫。底哈都问道：“王儿们进宫来所为何事？”乌兹那、觉苏瓦奏道：“小阿云身边无士卒象马，儿等特来叩禀父王。”底哈都说：“小阿云不是带兵之材。王儿们如果愿意，就给他一些吧！”苏云得到父王允许，便挑了一些良象骏马带走。

不久，苏云又来到两位兄长殿中，说：“前次承蒙二兄出面上奏，小弟才得到象马士卒。但至今父王尚未恩赐小弟任何采邑封地，尚望兄长再次出面上奏父王，将实皆一地赐予小弟。”二位兄长又带苏云一起进宫。父王问道：“王儿们进宫来又为何事？”王子乌兹那、觉苏瓦奏道：“小弟阿云已获父王所赐战象骏马和士卒，但尚无采邑。实皆一地，土地肥沃水草丰盛，请父王恩准其在该地放牧象马，故大胆来向父王奏明。”底哈都说：“上次，两位王儿申奏，阿云已获良象骏马与士卒，今若再赐予封地，必反朕。”二位王子奏道：“有儿等在，他岂敢乱动！”父王说：“朕是不想给的。如王儿们有意，就让他取去吧！”苏云在得到兵卒象马和采邑后，于佛历1859年3月12日，缅历677年（公元1315年5月15日）建起实皆城，凭借北方一带割据。底哈都想试探一下王子阿丁克亚苏云的本领和智谋，对长子乌兹那说：“因吾儿申奏，朕赐给小阿云兵卒象马及采邑封地。他得到这些后，便不听朕召唤了。吾儿可率大队人马去将他夫妇二人带来，暂不动其兵马。”乌兹那王子率大队人马从瑞界野渡河。

底哈都派人告苏云：“小阿云，汝兄乌兹那将从瑞界野渡河，你要固守。”阿丁克亚苏云早已有所防备，趁王兄渡河时进行袭击，王兄兵败，急忙退回京都。底哈都得知王儿乌兹那败回的消息，便召入宫内询问。乌兹那奏道：“因迎面袭击而兵败。”父王“呸”地一声，将他奚落了一番。

大王子败后，又将二王子觉苏瓦从宾垒镇叫来说：“因你们兄弟二人申奏，父王才同意赐予小阿云兵丁象马和食邑。父王召其不来，命汝兄王储乌兹那去唤，竟迎面袭击。父王命你速去将他夫妻二人捉来，至于他的士卒象马可暂不去动他。”觉苏瓦遂率大队人马从德贝陶意过河。

底哈都又派人告苏云：“汝兄觉苏瓦从德贝陶意过河，汝要事先设防。”觉苏瓦率部赴实皆，苏云在阿金迎战。觉苏瓦也败下阵来急回京都。父王得知觉苏瓦败回，召其入宫询问。觉苏瓦奏道：“在阿金遭阻击结果兵败。”父王“呸”地一声又将觉苏瓦讥讽了一番。从此，对阿丁克亚苏云颇为放心。底哈都是位多谋善断之人，虽然十分疼爱王子们，却设法磨砺他们，使之不会形成不幸结果。

底哈都的国家疆域含：达亚瓦底、卑谬、东吁、东敦、央米丁、瓦底、因道、莱德、良渊、彬达莱、彬西、宾垒、皎勃当、勃特那果、敏东、岱达、敏搭、格宁妙昂、美德、德叶、色固、色林、邦林、垒盖、色雷、固坎艾、育瓦达、蒲甘、德娄、固坎基、班基十乡、约、梯林、朗榭、敏塞、麦克亚等地。底哈都虔敬三宝。奉小罗汉信代巴晒库为师。宫中施舍斋食不断，敬奉精通经典的僧侣为师，按时供奉四物。

阿奴律陀王时，曾将历代王室供奉的七颗舍利子置一槟榔盒内。底哈都将其中五件藏于自己所修功德事业——瑞喜宫塔内。余下两件舍利子置何处未交待。据某些旧史书载：这两件舍利子存于金银首饰匠鄂盛丁手中。后由大臣布翁尼亚珍藏在实皆布翁尼亚信佛塔之内。

王生前做了上述功德事业。36岁即位，与敏塞王兄等同时称王12年，后独自在搭基、丹列岛为王，至建成彬牙城历时三年，在彬牙城称王十载，前后共24年，终年60岁。弥留之际，木星停留在月亮之上；金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王生辰为月曜日。

关于底哈都的年龄，位于彬牙的《翁玛丹底寺碑文》偈陀中也说60岁，与上说一致。





[1]
 意即：得到花枝。后音变为彬牙。



[2]
 该书系缅甸瓦耶比顶加那他大法师约在1618年，根据537号佛本生故事再创作的一部传教小说。



[3]
 意即：凯旋胜利之城。



[4]
 巴利文之音译，义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狮子般英勇弘法之王。



[5]
 Athinkhaya Sawyun旧译修云。



（158）乌兹那 
 

注



 王



缅历684年（公元1322年）大王子王储乌兹那即位为王。号阿努楼陀摩诃迪勃底 
 

注



 。立蒲甘王族后裔的妃子为南宫王后，赐名阿杜拉摩诃达马黛维 
 

注



 。即位后在彬嘉建七座缅桂寺。后将其中的萨布加大寺赠与贝丁大臣之子杜达马摩诃达米；韦路温寺赠与精通论藏的尼亚纳德扎；恩嫩寺赠与德班马夫村的精通偈陀诗论、修辞学、音韵学、巴利文、梵文语法典、讲话技巧、王法刑律、俗事、星相占卜等的大寺法师之徒信瓦拉巴达；泽达温寺赠与蒲甘阿难陀教派的信拘那比亚玛；格拉寺赠与蒲甘阿难陀教派的信阿岱萨延底：妙奥宋寺赠与蒲甘阿难陀教派的杜达马林加亚；当宋寺赠与信底里布翁尼亚。在寺的东北角，王亲自种下菩提树，并向七座缅桂寺施舍了庙产与庙奴。父王的功德事业瑞喜宫未能完工。责成阿南达毕西大臣负责继续施工。建成后，举行隆重的大典。

乌兹那王有彬牙马300匹，丁基马300匹、盾300副，良渊马300匹、盾300副、弓300张，皎曹马40匹、盾40副，兰布马40匹，丁当马30匹，叶加坎甘桑马30匹，合计马1040匹，盾640副，弓300张，分组编队。另，宾垒马40匹、盾40副在其弟五白象主食邑宾垒时，也组成了骑兵队。

王弟觉苏瓦任宾垒侯期间，一日到林中狩猎回来，当夜天帝释以婆罗门的形象前来托梦给他说：“汝不应在会使人沉沦入四恶道的罪孽之中寻欢作乐，应不断持斋行善方能在轮回中享受幸福，到达涅槃道果。今生将有珍贵白象来你处。”觉苏瓦自得梦之日起便克勤克俭，不断持守斋戒。

一日，觉苏瓦梦见五指沾上脏物。不久，又得到一根雕龙驱象钩棒和一张白野牛皮。觉苏瓦认为得此两物后，即将得到珍贵的白象，遂派人到处寻访白象。一日来报说在莱德地区发现白象。亲率大军，用涂以树脂的绳索围捕。获一无牙白象，取名布莱达木；在蒙道米昂加，获一头独牙白象，取名摩诃给达耶；在别山山麓，获一头双牙白象，取名丹棉苏瓦；在色蒙皮亚捕获一头无牙白象，取名乌布萨塔；在德班盖村北的龙代捕象沟中捕获一头独右牙象，取名漆苏瓦玛耶。一位大臣将王弟觉苏瓦获五头白象事奏报乌兹那王。乌兹那王说：“王弟觉苏瓦得到五头白象是吗？”这是乌兹那破天荒第一次称其为王弟。

乌兹那不叫王弟是有原因的：一象之主底哈都纳米绍乌为王后时，米绍乌已怀有前王觉苏瓦的三月身孕，后生下乌兹那。五象主觉苏瓦才是底哈都之子。所以不叫他为王弟。报信者将乌兹那王说：“王弟觉苏瓦得到五头白象是吗？”一事奏告觉苏瓦。觉苏瓦大喜道：“王兄从来不称我王弟，今日终于认我这个弟弟了。”将一头母象奖给来奏者。但心中仍有疑问，遂又派一人前去向乌兹那报告。乌兹那王仍然说那句话。该人又将乌兹那王的原话奏告觉苏瓦。觉苏瓦喜不自胜，又赐该人母象一头。

王弟觉苏瓦得到五头白象后，王兄乌兹那王非常惊恐地说：“王弟接受朕的王位吧！至于朕，将把朕所做功德事业缅桂七寺等施舍于人。”言罢，乌兹那王从西门出走，王弟五象主觉苏瓦从东门进宫，即位为王。乌兹那24岁即位，在位20年，44岁时，缅历704年（公元1342年）逊位给王弟觉苏瓦。退位时，二头野鹿窜入宫内。王生辰为火曜日。

乌兹那王建造白宫 
 

注



 ，经管他的七座缅桂寺。后进入麦克亚林中隐居。生有二子，长子明乌后又名明西都，次子明推。《缅甸大史》中载只有一子即明乌后又名明西都者。明推后为央米丁侯，号底哈勃德，是战象60头之主。





[1]
 Uzana旧译乌者那。



[2]
 巴利文之音译，意即：不可抗拒的伟大元首。



[3]
 巴利文之音译，意即：无可比拟的伟大弘法王后。



[4]
 缅王朝之白宫系被黜君王蛰居之宫。



（159）五象主觉苏瓦 
 

注



 王



缅历704年（公元1342年）王弟五象主觉苏瓦即位为王，号：勃瓦亚班底达底哈都达马亚扎 
 

注



 ，册立两位王后：一位是南宫王后南隆梅，她是蒲甘王苏涅之女、宾垒侯亚扎都拉之妹，封号为阿杜拉山达黛维 
 

注



 。另一位是北宫王后梅麦道，她是蒲甘苏涅王之妹、七座缅桂寺施主乌兹那王王后阿杜拉摩诃达马黛维之妹。

《缅甸大史》等史籍没有说明王后阿杜拉山达黛维是何人之女。说北宫王后梅麦道是德娄侯、德耶丁克亚之女。其实，蒲甘被黜觉苏瓦王与加苏瓦王的孙女苏梭王后所生之女即阿杜拉山达黛维。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生三男三女，共六人。长子乌兹那比昂、次子觉苏瓦、三子那腊都，长女布拖尼夫人嫁良渊达伽拉侯贡南德律基、次女嫁敏塞侯德道榭，三女瑞恩蒂父王原拟让其居于公主宫内，后因患天花眼睛有缺陷未让其居于公主宫内，又称其为梅密拉 
 

注



 ，后嫁兰布延达都之子抱绵侯布莱。梅麦道王后生一子一女，子西杰明，被封赖威宾垒侯。女苏明拉，嫁良渊赛谬侯明赖亚之子摩诃基。

五象主觉苏瓦即位后，封其弟瑙亚塔为宾垒侯，后因兄弟不和，瑙亚塔出走至实皆王明耶明基处，明耶明基遂将甘尼一地赠与叔父瑙亚塔，故又得名甘尼瑙亚塔。

一日，五象主正要进膳，见一伪僧身带八法器立于御前。五象主问道：“法师为何立此？”伪僧说：“来化斋。”五象主已洗过手准备进膳，以非常愉快的心情，将御用金盘中盛好的全部食品施舍给那伪僧。五象主非常高兴地告诉大臣们说：“爱卿们，此僧过了化斋时间，将近正午才来化斋，看来定非平凡僧人，而是一位充满智慧的高僧。为了朕行善，才来化斋的。”王派一内侍跟随其后观察。该僧并非高僧而是一伪僧。内侍发现该僧将僧钵递给其妻，便心中思忖：若将此僧所作所为上奏大王，王的一片诚心善意将受到损害。我也得不到主人的赞赏，该伪僧也逃脱不了惩罚。为了使国王虔诚的善意得到更大的满足，我本人也能得到主人的赏识，伪僧也能免遭惩罚，回奏国王道：“按照大王吩咐，奴才尾随其后观察，正在观察之际突然消失不见了。”五象主扬臂说道：“正如朕所想，丝毫不差。”

是日，王得知彬牙侯前来进贡一匹蹄部有三拃粗的敏塞约基大马，说：“此乃朕所做功德之善果。”该马是彬牙侯用两头半牛向中国换来的。获此马后，王命一内侍头缠白巾在玉蜀黍地中骑之奔驰。路人见之，皆以为是白鹭擦地而飞。相传该马在鸡入巢时从彬牙启程，至次日晚鸡入巢时即可抵东敦基。故取名为登岱贡谬 
 

注



 。

每次，兰布延达都、敏塞侯德道榭、良渊侯苏蒙涅、瓦底侯丁克亚、达伽拉侯贡南德律基、央米丁侯底哈都勃德、因道侯杜因布翁尼亚基、抱绵侯明勃赖等人谒见国王时，五象主亲自将香蕉叶剪成圆形置于王侯们的金钵上，再放上咸茶。

一次，五象主疏忽，一连三天忘记在央米丁侯底哈勃德的金钵上盖圆形蕉叶。底哈勃德就吃苏梦涅的那份。苏蒙涅问：“你为何不吃你的那份，而吃我的？”底哈勃德说：“别人的金钵上都盖了蕉叶，唯独我的金钵上没有，我有战象60、骏马800、士卒10000。五象主使我当众出丑。他只看到别人的功绩，却无视我的功劳，我准备反了。”苏蒙涅说：“且莫鲁莽，待问明再说。”

良渊侯苏蒙涅进宫见五象主奏道：“威力无比的国王陛下，奴仆央米丁侯底哈勃德说：‘王在别人的金钵上都盖了蕉叶，唯独不给我盖。蕉叶能值几何，抵不上一把米，值不了半文钱，是当众对我的嘲弄。我要割据造反了。’”五象主说：“这是朕的疏忽。小小央米丁侯底哈勃德想反，朕五象主是反不了的。就像兔子、麂鹿逃不出狮王掌心一样。如果朕施展神通威力，他岂能逃脱？看来因为他不了解朕的神通才说了这番话。倘若像朕这样一位多谋善断威力无穷的国王不能容人，而采取粗暴的方法，定会遭到他人的耻笑。”遂召见底哈勃德说道：“朕宽恕兄之过！”且赐其一匹名叫翁榜的黑骏马。古人遂据此事云：江山之主一国之君在赐人食物前，必须先检查一番再赐。

五象主任宾垒侯期间曾派一名叫鄂钦纽之奴去刺杀其弟实皆侯阿丁克亚苏云。鄂钦纽来到实皆观察动静不便下手，便藏身林中。第三日，实皆侯祭祀摩诃吉里神，用金盘装满饭菜鱼肉供于神前。鄂钦纽进入宫中准备行刺，见到供神的食品，因三天饭食未进，遂取供品饱餐一顿。食毕，进入宫内，立于阿丁克亚苏云床头思忖：

“此王，今日乃供我饭食之人。杀害恩人，罪责难逃。此次明明可以刺杀而未刺，即令因此被主人处死，这也不过是一世之事。但若杀害饮食恩人，将长久遭受四恶道轮回之苦，即使脱离四恶道成人也将是个丑陋卑劣之人。”鄂钦纽立于实皆侯床头，拔出刀来又插回鞘中，如此反复多次。王曾命其想尽办法来到实皆侯的身边，为了向王奏明自己确曾到达实皆侯身边，就将父王一象之主底哈都赐与阿丁克亚苏云的宝刀取走。

回到宾垒，五象主问道：“事情办妥否？”鄂钦纽将自己心中的想法如实奏告，并献上宝刀。五象主赞道：“朕奴只吃了一盘饭食便知恩图报，向朕如此上奏。朕每日供养他与妻儿，他将会如何对待朕的恩情还需说吗？”王赐给鄂钦纽许多财物。

《君王御事录》载：五象主觉苏瓦即位后派人去行刺实皆侯阿丁克亚苏云。但乌兹那王缅历704年（公元1342年）逊位，五象主即位为王时，阿丁克亚苏云已死去19载。所以谋害实皆侯苏云的时间应是五象主觉苏瓦任宾垒侯之时。

王在彬牙城西南角建一座四面佛塔。在砌了三圈砖后，王患病。于是王说道：“父王在世时误在布翁米处建塔，未能建成即崩。朕又误在布翁米建塔。朕若病愈，定将塔基土并砖块一起投入伊洛瓦底江中。把王兄寺庙之处作为塔址。”

五象主威德具备，颇知恩德。43岁即位，刚刚进入在位的第9年，52岁即亡。弥留之际，木星放射出彗星般光芒；木星与金星相斗。生辰为月曜日。五象主享年与彬牙翁玛丹底寺碑文偈陀中所述“五十有二”相符。





[1]
 Ngasishin Kyawswa旧译伽悉信，意即：五象主。



[2]
 巴利文译音，意即：高贵智慧狮子般英勇弘法之王。



[3]
 巴利文译音，意即：无可比拟月亮般的王后。



[4]
 缅文意为：美丽眼睛的姑娘。缅人常采用为了吉利，按愿望命名的办法。



[5]
 缅文意为：“云飞”。



（160）五象主之子觉苏瓦 
 

注



 至乌兹那比昂 
 

注



 等三代国王简况



缅历712年（公元1350年） 
 

注



 王子觉苏瓦即位为王。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注



 。立德叶侯明欣绍之女苏翁玛为后。在《苏翁玛碑文》中写为翁玛丹底。于杜云山脚建佛窟以积功德。其时，德多新腾和梭明哥都基遣使传话说：“王弟彬牙王觉苏瓦：当年伯父在位时，与父王实皆侯不和。吾等晚辈不应再去继承宿怨。”觉苏瓦也说：“昔日所为未免过于粗暴，今妹丈与贤妹表示愿和睦相处，何不趁吾做功德之时前来一起分享善果。”德多新腾与梭明哥都基在杜云山脚佛窟未竣工前来到杜云山，友好亲切寒暄后说：“从前父辈不和，今吾等重归于好，请允许吾等在王弟处修建功德事业，以便世代友情长存。”之后在丹吉、登都基西部修建庙宇，并请捐土地作为庙产。后又将哥都基之女信绍基送给觉苏瓦为后。在碑文中将信绍基写成阿绍信。

缅历719年（公元1357年）五象主之后、觉苏瓦王之母修固道迪佛窟，21天建成，升顶之时，其子觉苏瓦王亲临典礼，并依母后所求捐献土地。

缅历720年（公元1358年）东吁侯登格巴反。是年攻分水五县 
 

注



 。觉苏瓦王22岁即位，将进入在位的第10年时，32岁即死。弥留之际，土星与金星相斗。生辰为火曜日。觉苏瓦艾享年与彬牙翁玛丹底寺碑文偈陀中所述“三十有二”相符。

缅历721年（公元1359年）王弟那腊都 
 

注



 即位为王。仍用兄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腊达马亚扎。立王嫂苏翁玛为后。27岁即位，在位5年，32岁时被木掸人所俘。故后人称之为木巴那腊都 
 

注



 。生辰为月曜日。有些碑文将该王记为底哈都。

掸人战胜彬牙，将那腊都及三头白象掳走。大臣们立那腊都之兄乌兹那比昂为王，仍立苏翁玛为后。乌兹那比昂即位仅三月，德多明帕耶 
 

注



 从甲卡瓦亚来到彬牙，杀死乌兹那比昂，自立为王并仍立苏翁玛为后。乌兹那比昂40岁即位，在位3个月，40岁零3个月时被废。生辰为金曜日。

在《缅甸大史》与《新史》中关于上述彬牙国王即位年代、登基时年龄及在位时间、享年等所述不一。《缅甸大史》记为：一象之主在位10年；其子七寺施主乌兹那在位20年；乌兹那之弟五象主觉苏瓦在位9年；觉苏瓦之子觉苏瓦艾在位10年；觉苏瓦艾之弟木巴那腊都在位3年。

《新史》中则记为：一象之主底哈都在位9年；乌兹那在位22年；五象主觉苏瓦及其子觉苏瓦艾各在位9年；木巴那腊都在位5年。两部史籍说法不一。上述国王的即位年岁与在位时间相加，一部分与碑铭相符，一部分不符。有多有少，有的甚至兄比弟年岁更幼。

一象之主底哈都建彬牙城即位于缅历674年（公元1312年）。加底哈都在位9年，即683年（公元1321年）。该年应是其子乌兹那即位之年。但《新史》中说乌兹那于缅历681年（公元1319年）登基。若将681年减去其即位时年岁20，他应是缅历661年（公元1299年）出生的。《新史》载：其弟五象主觉苏瓦于缅历703年（公元1341年）即位，如减去他即位时的年岁43，则应出生于660年（公元1298年）。其结果是王弟五象主觉苏瓦反比王兄乌兹那年长一岁。碑铭史籍没有记载兄弟二人即位年代。据彬牙《翁玛丹底寺碑文》载五象主享年52岁，确定他43岁登基，在位9年。此数字并没有考虑到七寺施主乌兹那与五象主觉苏瓦的出生年代。

《缅甸大史》所载登基即位、在位年代，与出生年代折算相符，是可信的。所述五象主之子觉苏瓦艾与其弟木巴那腊都登基即位、在位年代与其出生年代推算也是可信的。《缅甸大史》所记年代是：觉苏瓦艾于缅历713年（公元1351年）即位，木巴那腊都于缅历723年（公元1361年）即位。

《新史》载：觉苏瓦艾于712年（公元1350年）即位，那腊都于721年（公元1359年）即位，与《缅甸大史》所载不一。据五象主王后寺碑载：缅历712年鬼宿年12月6日（公元1351年2月1日）火曜日，威德具备五象主，号勃瓦亚底哈都亚之王后在彬牙建一寺，经王子觉苏瓦同意向该寺捐赠土地。缅历712年鬼宿年6月26日（公元1350年8月28日）日曜日，子为父王觉苏瓦的功德事业捐赠土地。据彬牙《翁玛丹底寺碑文》载，觉苏瓦艾享年32岁，与《新史》所述相符。可见五象主之子觉苏瓦艾于缅历712年即位为王。本书就《缅甸大史》、《新史》两书中出现之不同，对照古代碑文史料勘校，排除疑点，核实相同之处后写成，使之翔实无误。

至此，敏塞、彬牙王系简况叙述完毕。





[1]
 因与其父同名，故许多史籍称之为觉苏瓦艾，Kyawswa nge意即：小觉苏瓦。旧译㤭苴尼。



[2]
 Uzanapyaung旧译：乌者那般。



[3]
 原文为缅历721年，明显有误。按前节所述五象主在位时间以及本节后述“缅历721年，王弟那腊都即位为王”折算后更正为712年。



[4]
 巴利文音译，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弘法之王。与蒲甘王朝苏涅王之号相同。参见（155）节。



[5]
 分水五县即指：央米丁、白柏、比亚冈、当纽、德敏三等五县。



[6]
 Narathu旧译那罗多。



[7]
 意即：被木掸人掳走的那腊都。



[8]
 Thadominphya旧译：他拖弥婆耶。



（161）阿丁克亚苏云建实皆城称王



在彬牙建都一象之主底哈都在位期间，佛历1859年，缅历677年（公元1315年），一象之主的王子苏云建实皆城，号底里阿丁克亚 
 

注



 在北方一带称王。有子女4人：大王后生女梭明哥都基、子加苏瓦、次子瑙亚塔明耶（《缅甸大史》称之为明耶明基）、三子德勒帕耶艾。缅历680年（公元1318年）建千夫队与9支骑兵队。

9支骑兵队是：德马卡150骑；彬西150骑；由道牟150骑；赖约基150骑；赖约艾70骑；姜丁50骑；敏底基30骑；凯龙30骑；苏布欧30骑；北部地区九队骑兵共计810骑。将蕃侯之奴仆组成千夫队，迄今仍称实皆千夫队。

缅历682年（公元1320年）建辛坚寺，684年（公元1322年）建成，当年王崩。王兄德腊帕耶基 
 

注



 即位，仍以弟后为后。《缅甸大史》载：缅历684年建城，688年（公元1326年）组建骑兵队。阿丁克亚苏云建造的辛坚寺碑载：佛历1864年，缅历682年8月2日（公元1320年10月3日）月曜日，底里阿丁克亚表兄妹在实皆以西建辛坚寺并布施。684年建成后王崩。王兄德腊帕耶基立弟后为后登基为王。在弟后请求之下德腊帕耶为辛坚寺捐献土地。据此碑载，缅历684年并非建城时间，而是苏云驾崩之年。688年，王兄德腊帕耶基已即位4年。《缅甸大史》与碑文记载不一致。

阿丁克亚苏云威力无穷，爱僧俗如子。14岁登基，在位8年，享年22岁。王将死，土星与金星相斗。生辰为月曜日。





[1]
 巴利文之音译。意即：吉祥不可计数无穷无尽。



[2]
 Taraphyagyi旧译答里必牙。



（162）从苏云之兄德腊帕耶基至明标六位君王简况



缅历684年2月16日（公元1322年5月1日）金曜日，阿丁克亚苏云之兄德腊帕耶基携弟后即位。德腊帕耶基乃苏云之母与前夫所生。即位后建东方佛寺，在位14年，缅历698年（公元1336年），王子瑞当代 
 

注



 听信嫔妃谗言，抓捕父王，戴上脚镣，拘禁一地。取号底里底哈都拉 
 

注



 ，自立为王。瑞当代即位后，苏云王后不敢在实皆逗留，带着加苏瓦等王子及女、婿德多梭明哥都基等逃至西部的敏布敏东藏身。后被瑞当代王俘获押回。途中，母子们准备进入阿敏得曼达娑佛塔去拜佛。加苏瓦王子腿疼无法迈入佛塔院内，王后便将王子穿的衣服，蒙在佛像上祈祷道：“愿吾儿大难不死，腿疾康复，日后为王！若能实现，定将大修功德事业，以还此愿。”抵实皆后，遇大臣阿南达勃江。大臣将他们藏了起来。

德腊帕耶基的彬牙王后，不时佯装给亲近大臣们送酒。在酒坛中装了许多金银，大臣们用这些金银遴选大批强壮的缅族人。

是时，实皆全城人几乎都收到了德腊帕耶基的银钱。一日，经过密议，德腊帕耶基的仆从们清晨起床后，涌入宫内，瑞当代的一名掸奴手持盾牌立于梯前挡住去路。仆从们问道：“你也是得到金钱之人，为何与我等作对？”这样，那掸人也一起进宫，将瑞当代推倒在地杀死。瑞当代25岁即位，在位3年，28岁时被德腊帕耶基的仆从们杀死。王将死，金星显现出彗星般光芒。生辰为日曜日。

正当德腊帕耶基的仆从们要去搜捕瑞当代的手下人等时，大臣阿南达勃江正从插秧田返回，听说瑞当代被杀德腊帕耶基将复位。见一象夫骑着漆瑙因象走来，便将自己的槟榔盒送给他，然后自己骑象直奔王宫，来到德腊帕耶基独自居住之殿。德腊帕耶基见阿南达勃江进来，说：“阿南达勃江，兄长你吃头时我食尾，你吃尾时我食头。我会听你安排，不要杀我！”阿南达勃江道：“大王你为王时干尽违背国家社稷之事，我才将你废黜，扶瑞当代为王。今日你重新登基，我们全族将被灭。”言毕，将其杀死宫中。德腊帕耶基24岁即位，在位14年，瑞当代将其囚禁3年，41岁亡故。生辰为月曜日。

缅历701年（公元1339年），阿南达勃江将藏在他家中的阿丁克亚苏云之长子加苏瓦 
 

注



 立为国王。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注



 。即位后，为感谢大臣阿南达勃江之恩，赐其杜勃律 
 

注



 尊衔，为统管全国的大将军。当年从敏东返回途中，母后曾在阿敏得曼达娑佛塔许愿，现已如愿成为国王。缅历705年（公元1343年）捐地还愿。二王后也各建一加苏瓦寺，取名为阿巴亚吉里，并为寺庙捐献土地。加苏瓦王22岁即位，在位10年，享年32岁。弥留之际，金星显现出彗星般光芒。生辰为土曜日。

缅历711年（公元1349年），王弟信漂辛瑙亚塔明耶 
 

注



 即位为王。即位后建明耶寺。在位仅7个月即崩。因此，是否为寺庙捐献过土地不能确定。直至德多明帕耶即位后才刻下如下碑文：“朕舅父瑙亚塔明耶捐献之土地仍然保留。”瑙亚塔明耶30岁登基即位，在位仅7个月，30岁零7个月时崩。弥留之际，土星显现出彗星般光芒；昴宿七星靠近月亮。生辰为水曜日。

三位兄弟在位时间与享年皆据王妹梭明哥都基寺碑文而写。

缅历711年，王弟信漂辛德勒帕耶艾 
 

注



 即位为王。即位后，建缅桂寺。29岁登基，在位3年，享年32岁。弥留之际，金星显现出彗星般光芒。生辰为月曜日。

缅历714年12月9日（公元1353年2月11日）木曜日，阿丁克亚苏云之女梭明哥都基之夫明标 
 

注



 即位为王。即位后于缅历714年12月10日（公元1353年2月12日）木曜日，兴建喜宫基佛塔。明标非王族后裔，系蒲甘王朝德由别敏普瓦绍王后姐之孙。梭明哥都基前夫为太公王族后裔德多新腾，她与前夫生一子二女：子亚胡拉、长女信绍基、次女苏翁玛。后德多新腾亡故。

梭明哥都基被底哈勃德 
 

注



 立为王后之后，又生一女，名苏道乌。此女与其异父两位姐姐三人后来均被明基苏瓦绍盖立为王后。因亚胡拉是太公王族后裔，在其16岁时，继父底哈勃德说：太公王朝德多族不应断嗣，赐名德多明帕耶，食邑太公。在底哈勃德即位时，德多明帕耶年仅7岁。

彬牙王那腊都，以非王族出身者 
 

注



 竟在实皆称王为由，于缅历725年（公元1363年）派人告九十万之主多汉发之弟多基发 
 

注



 ，请其攻打实皆，说：“若攻克得胜，吾只取表层部分，精华给你。”多基发率象马大军攻来，德多明帕耶率大军在太公抗击不敌，大军溃败，只身乘象回到实皆，继父明标说：“不该失守太公。”将其铐上脚镣，送往甲卡瓦亚。

德多明帕耶说：“陛下说我无能，抵抗不住，这暂且不说。但愿陛下与陛下之城能抵御得住。”明标将城墙、壕堑加固，准备御敌。掸人来到实皆，三面布兵攻城。

明标用酒糟喂漆瑙因象，使之酣醉，打开城门，放出城去。漆瑙因象遭到掸军袭击，掉头撞破城门，进入城内，屋宇寺庙尽被撞毁。故人民抱怨道：“城内有象，城外有掸。”明标见多基发人多势众实力雄厚难以抵抗，便乘坐当班御舟，携全城父老南下甲卡瓦亚。有些人则乘筏逃往彬牙。

多基发是应彬牙那腊都之邀来攻实皆的。那腊都却未派出一兵一卒。攻下实皆后仅见二老人，一无所获。多基发想彬牙有三头白象，不如挥师去攻。遂从德贝陶意过河去攻彬牙。那腊都以为多基发是我请来打实皆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争执之处，毫无准备。多基发猛攻彬牙，克之，掳白象三头和那腊都，返回本土。大臣们商议立那腊都之兄乌兹那比昂为王，仍立苏翁玛为后。

德多明帕耶见继父明标来到甲卡瓦亚，遂与心腹大臣密谋，杀死了明标王。明标42岁即位，在位13年 
 

注



 ，享年55岁。生辰为王土曜日。

实皆、彬牙两国将亡时，布翁尼亚佛塔显灵；彬牙瑞喜宫塔也显灵；木星靠近月亮，一月之中七星相聚。布翁尼亚佛塔东北角塌陷。德多明帕耶率继父明标的大队象马兵卒，向彬牙进发，进入彬牙杀死乌兹那比昂，立苏翁玛为后，在彬牙自立为王。

缅历726年2月（公元1364年4月）实皆亡；3月彬牙亡；4月乌兹那比昂登基为王，同年6月被推翻；德多明帕耶即位，12月（公元1365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建阿瓦城。实皆亡，彬牙亡以及阿瓦的建立均发生在同一年内。

以上是实皆王朝各代君王之简况。





[1]
 Shwetaungtet旧译瑞东帝。



[2]
 巴利文音译。意即：吉祥狮子般英勇。



[3]
 Kyaswa旧译迦苴。



[4]
 此号与蒲甘王朝苏涅王、彬牙王朝觉苏瓦艾王号同。参见本书（155）节注释。



[5]
 原意为：美好声誉之王。



[6]
 Hsinbyushin Nawrahtaminye旧译那罗多弥夷。



[7]
 Hsinbyushin Taraphyange旧译答里必尼。



[8]
 Minpyauk旧译明波梯诃波帝。



[9]
 底哈勃德系明标之号。



[10]
 此处即指明标王。



[11]
 多汉发即中国史籍中称之为思洪发者，多基发即思机发。



[12]
 原文如此，实际他在位不足12年。



（163）德多明帕耶建阿瓦城



德多明帕耶即位为王以后，即召集学者们商议：“彬牙所处地理位置不佳，敌来犯时不利于守。再建实皆合适否？”派人去听谶语。

谶语说：“筒裙宜短，

腿灵便。

头巾腰间缠，

大汗淋漓，

累时方遂愿。”

按谶语解意在实皆建都不妥，德多明帕耶又令人再去听谶语。看看在阿瓦 
 

注



 地区建城妥否？谶语说：

“不知是有意讽刺？

还是顺口说？

短袖套头衫，

竟用绿玉来相比。

是高个子在制调音灰泥？

还是在瞄准毛茸茸的树桠杈？”

于是，德多明帕耶王将实皆、彬牙两国大军集中驻扎于搭基，构筑牢固工事。德多明帕耶本人则在鄂亚瓦住在九宝金筏之上。命人将鄂基、皎茂、因布、乌奈等四塘填平。

后来，德多明帕耶又移居于彩棚之内。棚地之下藏有一条巨蟒，粗如卷席，将彩棚柱子的基部紧紧缠住。每当巨蟒蠕动时，整个彩棚就晃动不已。掘地才发现巨蟒。德多明帕耶请教精通三藏熟悉吠陀的僧王班图基。僧王答道：“巨蟒在将建都的临时宫殿下蠕动，意味着在此水流汇合之处将成为一大国。佛教将在此弘扬，人民也将安居乐业。”遂为巨蟒带上食物，将其放生到安全地带。

当晚，德多明帕耶又得一梦。梦见阿瓦城址长出一棵大木棉树，树顶停着一头六牙飞象；在树的四支枝杈上坐着四位手持八法器的罗汉；树下有一头狮子守护着；根梢处还有一条蛟龙看守。忽然，一只大鹏飞来，将坐在树枝上的四位罗汉带走。

天明后，德多明帕耶请僧王班图基入宫圆梦。僧王说：“木棉树长于京都，意味着：木棉树虽高大繁茂，但华而不实，每三年才结果一次。城中人有不少名声显赫的人物，但钱财却少，每三年才有一次繁荣；木棉树梢上停着六牙飞象，意味着：建此城的是一位生于水曜日属象 
 

注



 的神通广大的国王；树的四支枝杈上坐着四位罗汉，意味着佛教将在全国四面八方弘扬光大；大鹏飞来将四位罗汉带走则意味着：生于日曜日的国王将净化并光大佛教；树下有猛狮意味着各方诸敌皆畏惧此国；树根有蛟龙守护意味着当此国最后的生于土曜日的国王将迁都。”

德多明帕耶与众学者商议：此水流汇合之处处于明温山脉末端，涨水时就像一个盛水盘中倒扣着的钵，四面是水，中间则形成了一个岛，敌人奈何它不得。于是选择吉日良辰，于缅历726年12月6日（公元1365年1月26日）火曜日夜三更时分破土兴建宝城阿瓦和城中的金宫宝殿。是时，第26星座、日、金星、水星处于水瓶宫；木星、土星处于天平宫；罗睺星处于蟹宫；火星处于摩羯宫。

阿瓦城简况如下：

佛陀在世时，云游四方，从中天竺来到鄂仓千，并在该地授记。随后抵冈辛，授记后又南下至丹吉山，立于该山对太公授记后又抵曼德勒，由于义萨牟纪女妖割下双乳向佛陀献上之事授记此地将成为亚德那布翁城 
 

注



 。又从该地到界野。由于义萨牟纪女妖之弟鄂当布雍、鄂当基、鄂当德曼、鄂当敏四妖向佛陀布施肉饭，对当得曼、当基地区授记。

佛说：“从前有鸡王兄妹二人在此觅食，在界堂栖息。”佛陀又至实皆，百名妖魔之中一小妖偷走佛陀浴衣，其余99妖向佛陀道歉并施舍肉饭。佛陀向99妖讲道，使之得预流果，故此地得名道达班 
 

注



 ，传至今日。

众妖将小妖偷走的浴衣取回还给佛陀，并恳请在此地建佛器塔，佛陀允诺。以泽达为首的99妖遂建一塔供奉，该塔至今仍名为泽达温 
 

注



 塔。

佛陀向众妖说法后对实皆授记，后抵达阿瓦城址。一农夫向佛陀献上了三条长的熟黄瓜。佛陀授记说：在此地建国后，此农夫将在此三次为王，并弘扬我之佛教。

当时，一只小猴见佛陀后，以虔敬之心将自己孩子手中的蜂窝献给佛陀。佛陀接受了。以手抚摸它的头放它回去。小猴将佛陀僧衣脚上的线头儿抽下攀上树去。佛陀见状面露微笑。从弟阿难陀问佛为何微笑？佛陀授记道：“阿难陀，此猴将在此国三次为王，精勤布施，却疏于戒律。对我之佛教既崇扬又败坏。”

佛陀又授记道：“此国远古时在勃杜玛山达都里亚王在位时，称之为伊洛瓦底罗塔巴塔尼。该王在位期间曾下过三次宝石之雨。瓦鲁那王在位时称之为补邻丹达，该王在位时曾下过两次宝石之雨。拘楼孙佛时称之为罗陀那补罗 
 

注



 苏那波兰达。拘那舍佛时称之为伽马瓦色亚。迦叶佛时称之为欧德巴。瓦杜德瓦王在位时曾下过一次宝石之雨，称之为丹巴提巴。到一象之主底哈都在位时始称阿瓦。”佛陀从此地又到敏塞、蒲甘。有人说：佛陀没有到过伊洛瓦底江东岸。德多明帕耶即位时，曾顺口说了一句：“三不合”。众学者闻言，纷纷议论说看来此王在位长久不了了，超不过三年。德多明帕耶统治实皆、彬牙、阿瓦三国为王。

《缅甸大史》载：德多明帕耶在阿瓦金殿即位，东吁弁琪反叛。实际弁琪是在明基苏瓦绍盖即位之年，即缅历729年（公元1367年）才在东吁称王的。《东吁史》载，在其父登格巴时缅历720年（公元1358年）觉苏瓦艾王在位时已割据叛变。因此，不能说德多明帕耶在位时东吁弁琪叛变，因东吁并非一属国。

当时，鄂内贡侯巴亚觉都反叛；东敦枝侯底哈勃德自立；色固侯登卡都也进行割据。在德多明帕耶即位的缅历727年（公元1365年）率大批兵勇象马水陆两路向色固进发。至蒲甘，在瑞喜宫佛塔前厚约1000肘尺的宝地之上扎营，召见蒲甘苏蒙涅。苏蒙涅派一小厮去看王的仪表。小厮仔细观察德多明帕耶王之举止，后忙返回奏告：“该王有兽王雄狮般的威严，有钻出地面的神龙王子般的端庄。”苏蒙涅说：“不能怠慢！”便带了大批礼物去见国王，并表示效忠。

王得蒲甘后，为使佛教长存五千年，向蒲甘瑞喜宫佛塔布施了大量土地和塔奴，刻碑NC179之。随后，德多明帕耶进军色固。抵达后，将城团团围住，多次设法攻城，但因色固侯登卡都早有准备，城池固若金汤，屡攻不克，遂撤退返回。

《缅甸大史》记有：缅历729年在进军色固途中召见苏蒙涅。根据缅历729年即位后进军色固在瑞喜宫塔捐献土地塔奴立碑为NC179可知。

是年，有人来报鄂内贡侯骚扰分水五县。德多明帕耶率象马大军前往征讨，生擒巴亚觉都。亲手将他杀死。在死者胸上摆下饭菜食用。文武大臣见此情景，宛如吮吸颅血一般，无不魂飞魄散。

一回，窃贼鄂德比亚在实皆、耶温叫嚣说：“只有德多明帕耶能把我抓住，才能杀我。他都抓不住我，还有谁敢对我怎样呢？”王闻此言，便设计将他捕获。王问：“朕把你抓住了。刀砍、斧劈、枪刺、钎穿，你想怎么个死法？”鄂德比亚说：“大王既把我抓获，是杀是剐任王自便。若问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大王之后苏翁玛。”王听此言毫未动怒，想这厮好大胆，在朕面前竟敢出此狂言。不能叫他白白死去。待以后发生战事，还可命他出征打仗。于是便将他留下。国王不杀鄂德比亚是出于从国家利益考虑。正如射手爱箭、渔夫爱网一样。

缅历728年（公元1366年）东敦枝侯叛变。德多明帕耶率象马大军征讨。东敦枝侯底哈勃德加固城堑固守。德多明帕耶攻至城下，团团围住，派鄂德比亚夜间潜入城内，杀死弓箭手的首领。东敦枝侯见弓箭手首领被杀，士气大落，遂好言来谈，事件平息，德多明帕耶班师回朝。

一次，实皆山谷中，有一恶僧。一卖糕妇将钱存在他处，恶僧赖账。卖糕妇奏报国王。王将僧人传来审问。恶僧不敢赖账，将钱交出。王说：“汝身为出家人，还干这种勾当？”亲手将其杀死，撬开地板，推入地下。

缅历729年（公元1367年）色固侯登卡都叛乱。王率象马大军水陆两路前往征讨。兵抵城下，屡攻不克。因城池坚固只好驻兵围城。此时，王染天花，被迫撤军。行至遂久码头，病情恶化。王召见侍卫长鄂努 
 

注



 说：“鄂努，朕此次染疾难望痊愈。朕死后，王后苏翁玛可能又被他人立为王后，朕实在舍不得。你速乘快舟回宫将她杀死！”侍卫长鄂努乘快舟全速北上。德多明帕耶派出鄂努后不久，即死去。

该王残忍无道，亵渎三宝。21岁登基即位，在彬牙为王7个月，在阿瓦为王3年，刚刚25岁即崩。弥留时，木星停留于月亮之上；土星、金星皆显现出彗星般光芒。生辰为水曜日。

德多明帕耶有无子女，未见文字记载。《新史》中据碑铭哈梯巴拉后记说：可能有一女，但并未指明出自何碑。查各种哈梯巴拉版本说法也不一：一说是女儿的曾孙；一说是姑母之曾孙；一说是舅父之曾孙。故他有无女儿实难肯定。

侍卫长鄂努赶到宫中对苏翁玛说：“大王此次染病痊愈无望，他若死去又怕别人再立你为王后，命我前来杀你。”苏翁玛王后说：“小鄂努，难道你不是男子汉吗？”鄂努与王后情投意合，便将与他们意见不一的宫内女总管杀死，在金殿内住半个月后，去实皆称王。

德多明帕耶死后，大臣们聚议，请央米丁侯底拉瓦继任为王。底拉瓦说：“我一日话无三四句，也无称王的欲望。阿敏侯德勒帕耶绍盖 
 

注



 是王的姻兄，且文武双全有勇有谋，何不立他为王？”众大臣全无异议，遂立绍盖为王。据说，绍盖为王前在阿敏种蒟酱叶树，树上只长芒刺。另，人们传有一谶语说：“没有打算，绍盖出现。”

明基苏瓦绍盖为王以后，召见侍卫长鄂努之兄亚扎丁坚鄂茂说：“听说你弟鄂努与王后在金宫中称王。你可设计将其捉来，捉到后你可与吾妹苏翁玛婚配，食邑瓦因窦与当布雍基。”亚扎丁坚鄂茂说：“我一定把他捉来。”乘快舟全速逆流而上，到实皆，船泊于丹滨，派人去见鄂努并告：“我俩乃同胞兄弟，听说吾弟已称王，特来探望，但现兄染病在身，望吾弟前来！”侍卫长鄂努信以为真带着许多随从来到船旁。亚扎丁坚说：“吾病得沉重，望吾弟只带持槟榔盒、捧水壶的随从上船。”实皆王鄂努遂按兄言只带持槟榔盒、捧水壶的随从上船。人一上船，水手们就按事先的布置，砍断缆绳将船驶向对岸。亚扎丁坚对鄂努说：“你父系不是王族，母系也不是王族。”将他拿下上了脚镣。后来，侍卫长鄂努从船上逃脱，逃至拉呼住下。所谓拉呼即今日的妙当。

明基苏瓦绍盖在缅历729年12月（公元1368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被立为王。从遂久北上阿瓦。到缅历730年（公元1368年）年初才到达。与学者们商议在缅历730年登基时，因搭建的彩棚过低，头碰棚顶，头上缠的头巾碰掉，落在地上。明基苏瓦绍盖重新戴上头巾，手持棕叶扇登上宝座。此事被学者西德别基 
 

注



 看见奏道：“神威崇隆的陛下，头巾脱落意味着陛下长寿，直到年迈体弱不能亲自拿头巾包头之时；持扇登位意味着国家繁荣人民康乐。”王听罢大喜，赐西德别基母象一头。





[1]
 缅文原字音为“茵瓦”。茵，意为湖塘；瓦，意为（河）口；茵瓦，意为湖塘汇流处。华人华侨以及我国史籍多将“茵瓦”译作“阿瓦”。本书仍沿用阿瓦这一习用译法。



[2]
 缅人将缅甸文33个字母分别划归属于日曜日至土曜日。凡出生于某曜日者，均用属该日的字母组成的字命名。“象”这个字属水曜日，故此处译成属象。但是，这与我国汉族等的生肖属相完全不同。



[3]
 意即：百宝之城。曼德勒之又称。



[4]
 道达班即缅文译佛经语“须陀洹”或“预流果”之音。



[5]
 意为：泽达之责塔，以泽达为首的99妖负责供奉之塔。



[6]
 意即：百宝之城。



[7]
 Nganu旧译伽奴。



[8]
 Sawke绍盖在被推举为王前为阿敏侯，封号是德勒帕耶。在其为王以后人称之为Minkyiswa Sawke明基苏瓦绍盖，旧译：明吉斯伐修寄。



[9]
 意为：谏议大夫贤相。



（164）明基苏瓦绍盖王



明基苏瓦绍盖王简况如下：蒲甘王朝德由别敏那腊底哈勃德之子卑谬侯底哈都与登克博之女、一象之主底哈都之妹结合，生一女信妙拉。信妙拉和被废黜的觉苏瓦之子德叶侯明欣绍结婚，生子女6人，即长子敏塞瑞南信；次子卑谬侯苏仰瑙；三子明基苏瓦，即绍盖德勒帕耶领德娄侯，后又领央米丁侯，德多明帕耶即位后又领阿敏侯；长女苏勃赖；二女苏妙，嫁央米丁侯为妻；三女翁玛丹底，嫁色固侯登卡都为妃。共6人。

敏塞三兄弟废黜觉苏瓦王之后，若开王来攻德叶城，城陷。明欣绍及其妻子儿女被掳至若开。在若开明欣绍将三子全部托付给精通三藏熟谙星相的法师，学习诗文。一日，该法师得一梦：梦见大王子将色蒙河水饮尽，二王子将博乌茂河水饮尽，而幼子绍盖将伊洛瓦底江水饮尽。法师说：“你们兄弟都到彬牙、实皆去吧！你们都将成为国王。日后当了国王，可别把恩师忘了。”兄弟三人将此预言禀告父母。明欣绍一家人及奴仆们一起离开若开，来到彬牙。大哥拜于彬牙缅桂七寺施主乌兹那麾下，领敏塞侯；二弟也拜于七寺施主乌兹那麾下，乌兹那以后五象主觉苏瓦在位时，赐名苏仰瑙为卑谬侯；三弟在实皆王信漂辛德勒帕耶麾下领阿敏侯。

关于德叶侯明欣绍夫妻的情况，在德多明帕耶御妹、明基苏瓦王后实皆《苏翁玛碑文》中有如下记载：“白象主底哈都王的御妹与卑谬侯所生之女有一子即国王。他是德叶侯之孙。德叶侯是非常显赫的，宛如显示水火定以消除异教徒邪念称之为甘陀的芒果树那样光芒四射。”由此可见，明基苏瓦绍盖并非一象之主的亲孙，乃卑谬王后之孙也。

明基苏瓦绍盖的王后实皆苏翁玛是阿丁克亚苏云之女梭明哥都基的女儿。她是彬牙一象之主底哈都的孙女。《缅甸大史》的作者认为：彬牙一象之主底哈都的北宫王后亚德那布翁的女儿苏勃赖与东敦本拉乌底哈勃德结婚生女信妙拉。敏塞三兄弟废黜蒲甘觉苏瓦王时带来一宫娥所生的女儿和东敦还俗者结婚得一子名明欣绍。明欣绍与信妙拉结婚。当中国军队到达敏塞时，举国村镇受扰，而明欣绍则正在德叶城挥锄建设，故人称德叶侯明欣绍。

缅历662年（公元1300年）中国军队到敏塞。是年亚德那布翁王后到了北部林因村嫁给底哈都。当时苏勃赖尚未出生。所以说苏勃赖之女信妙拉与德叶侯明欣绍结合之事是不合情理的。

明基苏瓦绍盖即位为王以后，立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妹克玫弥为南宫王后；立德多明帕耶之御妹去过锡兰的寺院施主信绍基为北宫王后，食邑彬牙城，在克玫弥死后又被改封为南宫王后；立北寺施主苏翁玛为中宫王后，食邑实皆，后被改封为北宫王后；梭明哥都基在实皆王底哈勃德明标立为王后以后生的小女儿蒲甘侯苏道乌，后来也被立为中宫王后。这是根据王后们捐赠的彬牙布翁三杜路寺、实皆城中信绍基寺、苏翁玛尖阁寺、苏道乌寺、彬牙艾吉寺、蒲甘寺等所立碑文写成。

明基苏瓦绍盖王将其妹苏翁玛赐予亚扎丁坚鄂茂婚配，食邑瓦因窦与当布雍基。当时，底拉瓦为央米丁侯；王兄苏仰瑙为卑谬侯；弁琪为东吁侯；底哈勃德为东敦枝侯；西都为蒲甘侯；亚扎都为德娄侯；登克都为色固侯；巴亚觉都为良渊侯；德勒帕耶为布坎基侯；西都丹勃瓦为分水五县侯；苏瑙为麦克亚侯；亚扎丁坚为实皆侯；明勃赖为抱绵侯；丁克亚为瓦底侯；德榭觉廷为美都侯；鄂瑙山为太公侯；丁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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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德勃因侯。





[1]
 原文误印为登克都，经查早期版本，更正之。



（165）学者温辛波亚扎大臣简况



缅历730年（公元1368年），人报密铁拉湖决口。明基苏瓦绍盖王率象马大军赶往修堤。掘土时发现带铭文的阿瑜陀耶、万象王子女们的金铸像。王召温辛村长问之。温辛村长奏道：“奴才不知。但温辛村中有一平民之子，每当农事完毕，便腰系书贴寻师求教。此人见多识广，可能知道此事。”王遂召见温辛平民之子前来。该人奏道：“奴才听说，昔日先祖阿朗悉都王巡视各地时，众诸侯盟誓称臣，并将各自的子女交给先祖，先祖常带在左右。”

“一回，阿朗悉都修密铁拉湖堤，随从他的一些诸侯的子女在此死去。阿朗悉都王遂在此地埋下这些带铭文的金铸像，以使后世之王知道此事。”明基苏瓦绍盖非常满意，道：“朕回宫后定传你入宫。”温辛平民之子到阿瓦后，住在当敏寺内。当晚寺中高僧得一梦，梦见温辛之子吐的痰被倒在寺东侧供奉的佛像口中。将所梦告温辛平民之子，温辛平民之子说：“这就是说国王将接受我的一切进言。”

一次，侍卫长鄂努在拉呼一带聚集兵马骚扰边寨。明基苏瓦绍盖闻讯大怒道：“难道亚扎丁坚将其弟鄂努放了不成？”遂与温辛平民之子商议是否将王妹苏翁玛和封地收回。温辛平民之子奏道：“威德无量的国王陛下，商议有三种：主仆间商议，君臣间商议，学者贤士间商议。不知陛下与臣仆商议是三者中哪一种？”王问：“三种商议有何不同？”温辛平民之子答道：“威德无量的陛下，主仆间商议，奴仆要随着主人的心愿说；君臣间商议，只有按国王的意图上奏方妥，违反君王之意将会被问罪；学者贤士间商议，所言合理即采纳，所言不合理，则缄默不语拒之。言者无罪。”明基苏瓦绍盖说：“朕与你商议乃学者贤士间的商议。”

温辛平民之子说：“王乃生活之主宰，江山的主人，其言行宛如洁白之象牙，初升的旭日。佛陀之道中云：‘若一人品行不端虽长寿千载，还不如君子生活一日。世上众生其躯体百年之后终将消失。但从这躯体发出的金玉良言将流传子孙万代’圣心切记：世界可毁，而载入史册之言不可改。极苦的苦楝子有可能变甜，而王命不应有误；滔滔河水有可能倒流，王命不可反常。”

“大王，容臣仆再讲个故事。东敦本拉乌底哈勃德把女儿交给炼银的印度人去学炼银术。当女儿全部学会炼银术后，下属们进言：莫如将女儿接回。底哈勃德说：‘汝等莫出此言。用不正当手段纵然可获无数财宝，也不如以正当办法取得微小的东西更有价值。如果现在我接回女儿，世人将永远唾骂朕这个君王行为不端，卑劣无耻。’底哈勃德没有接回女儿，反而赐给印度人许多仪仗用品与封赏。”明基苏瓦绍盖说：“你上奏之言不仅于孤王有利，朕之子孙后代也将受益无穷。”当时贤相西德别基已不在世，遂授予他西德别基称号及应有仪仗，赐小象一头、10缅钱重的金钵一个。王重将苏翁玛赐给亚扎丁坚为妻，亚扎丁坚仍领当布雍基与瓦因窦侯。

缅历732年（公元1370年）汉沙瓦底白象之主彬尼亚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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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来使臣并带来大批礼物。金叶国书上写道：“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向金宫之主王兄致意。称作罗摩迎的孟国愿与王兄之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国和睦相处，融洽无间如一张金箔。”明基苏瓦绍盖王嘱来使说：“朕愿众生幸福安宁。三月后，朕将赴孟国一访。希王弟也能来边界。”并回赠了许多礼品。到了约定日期，明基苏瓦绍盖率象马大军来到孟国边界。两位国王见面，共立誓言，确定疆界。二王互赠御用仪仗，同居一宫，共进御膳，畅叙友情，互赠礼物。事毕，二王各自返回京都。

是年，格礼与孟养交战。格礼侯多基发派人求援说：“请助我，如得手愿将孟养献与陛下。”孟养侯孔迈也派使求援：“请王给予援助，如克格礼，愿将该城献予国王。”明基苏瓦绍盖召西德别基商议两侯派人前来求援事。西德别基奏道：“威德无量的国王，这就与‘妖魔抱柱’游戏一样，毋庸性急。有的事宜缓办，有的事则必须从速处理。这件事需谨慎处置。若双方力量悬殊，则可从速处理。现格礼、孟养两者旗鼓相当，势均力敌。”

“请准臣仆讲一故事。从前，有一汉子在林边耕地，见两只山鸡相斗。汉子寻思：若我即刻去捉，两鸡尚有气力。我的地也未耕匀。且让我先把地耕好，待两只山鸡也斗得精疲力竭之时，再抓不迟。汉子继续耕地，耕毕，两只山鸡也已疲惫不堪，汉子上前拎起两只山鸡扬长而去。此二者亦然，先让他们打得两败俱伤，到时再出兵，两地均可得。”明基苏瓦绍盖依言，后才出兵，两地均得。赐孟养侯孔迈食邑太公，命锦坎基领孟养侯。王对西德别基的远见卓识大加赞扬，并将孟养与格礼各一村赏赐给他。

缅历733年（公元1371年）孟养再度叛变。明基苏瓦绍盖叹道：“悔不该当初赐掸人食邑该城。犹如以野外之石击野生之果一般。”派西德别基在与孟养交界主要地段树立界桩标明疆界。西德别基领命前往，行至勃图基，忽然反复思量到国家前途遂返回。明基苏瓦绍盖问道：“卿为何折回？”奏道：“威德无量的陛下，您是一位对领土无强烈欲望之王，故命臣前往标界立桩。然而，后代子孙一旦如太阳般强盛起来，那时他们就会说国王和臣仆没有见识如此轻率地划定疆界了。想到此，臣仆遂折回。”王听到西德别基所奏大喜，赐手镯一副、绶带五条、名叫“云飞”的骏马一匹。

缅历734年（公元1372年）有人来报孟养侯锦坎基侵扰王土美都。明基苏瓦绍盖王率象马大军出征，行至格宋嫩时，王见一有粮仓的新房，问道：“此系何人之房？”村长奏道：“格宋嫩女与格宋敏男将要结婚盖的新房。因卜者说：按占卜所订日期结婚，当日粮仓必满。结婚之女名米贝扎，她在刚刚成年时蜜蜂就在她的紧身胸衣上作巢。”王说：“现在就让谷物满仓。”将该女子召来留在身边侍候。王在村中住有半月之久，后率军出发。叛乱平息后从美都返回该村。该女已有身孕。王将一枚非常珍贵的指环交给该女说：“日后若生男，带上此指环来见朕！”该女子留在格宋嫩村。缅历734年（公元1372年）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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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出世，女子遵王嘱带王子来见。王将其留在身边侍候，后又生一子一女，子名信代达，女名信妙拉，号杜勃巴黛维。后来明翠王即位，面对育瓦当加村建达瓦佛窟。格宋嫩村现名沙耶村。格宋敏村在格宋嫩村西南角，现已无人烟，是一片荒丘。

缅历735年（公元1373年）称之为旦迎瓦底的若开国的国王明勃卢去世。众文武大臣聚议：现今吾等无治国之君。罗陀那补罗阿瓦国的国君明基苏瓦绍盖有众多王亲国戚和许多智勇双全的大臣贤士，何不向明基苏瓦绍盖王求一名治国明君来治理吾等国度。于是，带上大批礼物来见明基苏瓦绍盖，请求派人。明基苏瓦绍盖召集西德别基等大臣们商议。

西德别基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若开旦迎瓦底乃是名声显赫之地，当委任文武兼备的王亲大臣前往才是。倘若派一庸碌无能的王亲国戚前去，就像用未经烧制的锅坯盛油的男人，会落得锅破油洒一事无成。若能派一才智德行俱全的王族去治理，就像孔雀立于群雀之中。正如香蕉秆壮才能结出大把香蕉，而长着大把香蕉的蕉树才好看一样。大国的国君，也应有许多食邑各地的王亲国戚才显得体面。”

“人们比喻说：捆象的绳索套在象足上才能捆牢，用它去绑鸡是绑不住的。同样绑鸡的绳子，系在鸡脚上才能系牢。用它系象必定要断。旦迎瓦底国距我甚远，事不宜迟，应从速派人才是。”明基苏瓦绍盖将若开赐给舅父苏蒙基。在他赴若开之前召见他，在众大臣面前对他说：“怜爱僧俗即是爱朕，关心人民利益即是关心朕的利益。”并给了他应有的仪仗用品。

西德别基奏道：“要像整修苞蕾初绽的幼树一样精心管理。”苏蒙基抵若开后，就像母鸡将幼雏罩在她的长翼之下一样管理扶植，山区七县等村镇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次，苏蒙基在国库中发现若开王系使用过的珍贵若开头巾和碧玉发夹。苏蒙基便将宝物并五匹上好绒布一起派人献给国王。明基苏瓦绍盖王见之大喜，准备自己包用，与西德别基商议。西德别基奏道：“威德无穷的国王陛下，作为江山之主，一国之君，未经调查，头上不应戴头巾饰物。神威、德行、力量乃国王之本。相传统治整个南赡部洲的阿育王一日要更换衣物三次。”

“国王切记：不要在绳索下穿行；不洗手脚不得安寝；未经调查检验不得进食。”

“容臣仆再讲讲过去的故事：先祖竺多般王接受了班特瓦王后献的手帕，未经查检，用其擦脸，致使额头上的活痣消失，神威大减。蒲甘先祖阿奴律陀王时，直通王摩奴哈讲话时口中即闪现熠熠光轮。阿奴律陀王用宝石托盘将供佛的供品做成膳食送给他食用。摩奴哈王未察觉一味食用，口中光轮消失。可见，凡物品必须选择检查后再用。”明基苏瓦绍盖听了西德别基所奏非常高兴，遂将若开头巾和碧玉发夹赐予他。西德别基思忖：“我若接受此头巾、发夹，人们定会认为我想要此物才进谏上言的。若不接受无异于对国王之垂爱大不敬。”遂接受下来。三日之后在检阅大典上，西德别基又将若开头巾和碧玉发夹献给国王。

进献时奏道：“臣仆跪奏：承蒙国王垂爱赐臣若开头巾与碧玉发夹。臣仆永居大王足下，今后不愁佩戴。承蒙圣恩得以观赏宝物。今重献与国王，留作今后赠与他国之礼品最为适宜。”明基苏瓦绍盖对西德别基的善识利弊颇为赏识，遂命人对若开头巾进行价格评估，按所值钱数赏给西德别基。

一日，王嘱赴若开使臣询问若开头巾来历。苏蒙基奏说：若开头巾系南甲基、南甲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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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戴头巾，保存在国库中已有多年，因其做工精细是件价值昂贵之物，故献与国王陛下。明基苏瓦绍盖召见西德别基称赞道：“贤者三思远胜于愚者所见。”又奖他一副手镯。

缅历736年（公元1374年）王在位已七年，拟出兵清迈。彬牙艾基姜法师奏道：“国王陛下，请不要出兵清迈。舅父五象主和姻弟觉苏瓦所建的缅桂寺与掸人的生辰星相相符。如在缅桂寺与岳母太公王后寺之间建一座当喜宫佛塔就等于到清迈了。”当平整土地准备建塔时，清迈王听说明基苏瓦绍盖率雄象1000、战马10000杀来，便派王储与彬尼亚底隆、彬尼亚兑、彬尼亚丹兰、彬尼亚江道等大臣带象35头并公主美女来献。明基苏瓦绍盖接受了礼物，打发他们返回。当王储与大臣们返回清迈后，丁布翁王问道：“阿瓦有多少兵马？”王储答道：“咱们比不过他们的力量。”在当喜宫佛塔升宝伞时，丁布翁王偕四位王后前来祝贺，并在明基苏瓦绍盖王的功德事业——当喜宫佛塔上受到接见。后送他们返回。上述材料系根据《清迈史》师长宗系所载。其他史籍中未见。

缅历738年（公元1376年）王命其兄卑谬侯苏仰瑙设计诱杀东吁侯弁琪基。苏仰瑙派人至东吁见弁琪基说：“吾愿将女儿与兄长之子结亲，使你我两国亲密无间。”弁琪基信以为真，携子、婿叟格德前来成亲，队伍在卑谬以北那温扎下营寨。苏仰瑙象马大军布置停当。是夜，趁其不备将其杀死。弁琪艾、叟格德逃脱。缴获大批俘虏象马。王兄卑谬侯向王报捷。王大喜将御用仪仗物品全部赐与其兄卑谬侯。

缅历742年（公元1380年），来报若开侯苏蒙基死。明基苏瓦绍盖王召见西德别基商议。问他太公侯底哈勃德、色固侯登克都、蒲甘侯乌兹那、阿敏侯杜因登西、良渊侯泽亚巴德亚、勃东与德勃因侯即与西德别基之女苏木蕾成婚的德多丁克都诸人之中何人任若开侯为妥。西德别基奏道：“陛下若任命陛下姻兄弟三人中的底哈勃德为若开侯，就像用长绳子把牛拴在草地上吃草一样。当地人民也像处在树荫下一样。但陛下的威名和恩德难以广为流传。若委任登克都苏瑙为若开侯，陛下的威名与恩德顷刻间即如天帝释的金刚杵一般远近闻名。从长远利益考虑就像小舟系在浮木之上。若委任乌兹那，就像母鸡展开翅膀护住幼雏一样，百姓得到他的照顾，大王的威德也将传扬，虽远离陛下却近如咫尺。若任命德多丁克都、杜因登西、泽亚巴德亚等人就像中了箭的小蜂鸟带箭而飞，臣实难想像。请陛下自行定夺。”明基苏瓦绍盖王仅仅为了避免他人指责，才将此事提出商议的。其实他想委任的是自己的亲信德娄侯苏梅，遂说：“德娄侯苏梅曾与朕同甘苦共患难，他又习过象马骑术，朕就赐他为若开侯吧！”

西德别基奏道：“威德无比的陛下，臣子们迷恋沉醉于荣华富贵之中就像雄象发情一样，必须用象鞭驱赶之才能为国家尽力造福。”明基苏瓦绍盖王召见苏梅，嘱咐他不要学棕榈，要学榕树。西德别基也用猫和榕树为例，嘱之。苏梅到达若开后，将城内外的榕树枝叶全部砍下喂象；将寺院、民宅、山林中所有的猫统统抓来杀掉。苏梅不虔敬三宝，不建设国家使之安宁富强，致使若开人骚乱四起，苏梅逃往色固。苏梅出逃后，若开人立蒲甘被废黜的觉苏瓦王之孙觉苏瓦为王，割据叛变。

明基苏瓦绍盖王当苏梅逃回御前，召见西德别基商议道：“朕此事办错了。将苏梅安排到哪里为宜？”西德别基奏道：“威德无穷的陛下，就像还不会跑的马要给它戴上笼头、嚼子才能骑一样。依臣之见，封他在附近的城镇为宜。”明基苏瓦绍盖赐他实皆城。不久，又改赐他布坎基，苏梅得布坎基后，建一状如大海波涛汹涌的城池。实皆城则改赐予亚扎丁坚。

明基苏瓦绍盖称王6年时，若开法师派人来见说：“当了国王，就把我忘了。若希望威德无量长命百岁，需在西南角建一喜宫佛塔。”明基苏瓦绍盖王深信法师之言，遂筹建。命众人以手传递密艾河东岸之土来填塔基。弄得人们非常烦恼，故此地至今仍称之为补因 
 

注



 。填土完毕，建起喜宫佛塔。

建喜宫佛塔之年为缅历745年（公元1383年）。喜宫佛塔建成后，阿瓦全城惊恐异常。若开法师闻此消息后说：“我乃出家之人，发生此事，实在不该。”于是便亲自来向王建议：“在东部栽山合欢树，修挡箭门、立碑铭。在塔基建亚德那佛窟。在西南挖捕象壕。”诸事完毕阿瓦城惊恐情绪顿时消除。明基苏瓦绍盖为此对法师虔诚礼拜，并授其摩诃僧伽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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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称号。法师又说：“请在育瓦基建佛塔与寺庙。”王从之。

同年，统治孟国汉沙瓦底的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去世。其子彬尼亚努委以亚扎底律 
 

注



 为号称王。其时，劳皮亚在勃生、渺米亚等32镇割据为王。而比亚达巴在莫塔马等32镇割据为王。

缅历747年（公元1385年）将姻兄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女许配王子信漂辛德勒帕耶，并立王子为王储。当年，封幼子明翠为彬西侯。同年卑谬侯王兄苏仰瑙死，遂封大王兄敏塞瑞南信之子密那榭为卑谬侯。





[1]
 Binnya U旧译频耶宇。



[2]
 即后来称为明康之王，旧译明恭。



[3]
 意即：被废黜的大、小王。



[4]
 意即：烦恼之塘。



[5]
 意即：大僧王。



[6]
 Razadhiriz，旧译罗娑陀利。意即：王中王。



（166）与孟王亚扎底律作战情况



缅历748年（公元1386年）亚扎底律之舅渺米亚侯劳皮亚遣西杜因、马巴东、马达拉、马绍乌、马西德瓦等五人携金贝叶书并大批礼物来朝。

贝叶书中写道：“臣渺米亚侯劳皮亚跪奏。威德无比的国王陛下。汉沙瓦底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去世，子彬尼亚勃东又名彬尼亚努委，号亚扎底律，口中有光轮。其父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在世时，他就曾在大光反叛其父现进入汉沙瓦底称王。趁其羽翼未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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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金殿之主伐之，臣愿领勃生、渺米亚两地之兵从水路进军。如水陆两路夹击，勃固汉沙瓦底唾手可得。事成，良象骏马、贤臣骁将、金银器皿等王可悉数取去。如蒙陛下垂怜，请将该地赋税赐与奴臣。”

明基苏瓦绍盖阅过劳皮亚所奏奏本，召西德别基等文武大臣商议。是时，王储年方18，奏道：“亚扎底律连渺米亚侯劳皮亚都奈何不得，可见其力甚微。若父王派大军讨之，他如何能敌？请父王允儿臣率军伐之。”明基苏瓦绍盖遂命王储信漂辛为帅，派格礼侯、东吁侯、东敦侯、央米丁侯、实皆侯、色固侯、美德侯、瓦底侯各领一路兵马，王储率主军殿后，沿东吁一线进发。九路象马大军计有战象200、骏马5000、将士70000。

王子彬西侯明翠是年仅14岁，也委以为将。派宾垒侯、卑谬侯、彬牙侯、色林侯、德娄侯 
 

注



 、布坎基侯、蒲甘侯、良渊侯各领一路兵马，彬西侯明翠率主军殿后，取道向达耶瓦底挺进。九路象马大军计有战象200、骏马5000、将士60000。王储所率一路，行至皎明拉安下营寨，攻班觉城。班觉侯南达梅丧命，得班觉全城。命美德侯率军进城驻守，王储亲率大军往援王弟明翠。话说明翠所率一路抵达莱城，奋勇攻城，克之，生擒莱侯德门泽布翁。

孟王亚扎底律闻讯，率八路象马大军来援，在素格里安营。明翠派宾垒侯去攻毛比。毛比侯在一狭长地段迎战，宾垒侯战死，将士们见宾垒侯死，遂整顿队伍撤回本部。

孟王得知王储与其弟合兵一处来攻，遂向班觉急进，攻打守班觉城的美德侯。美德侯加固城防死守，并派人向王储告急。王储与王弟等文武大臣计议：打算率军去大光，与渺米亚侯劳皮亚联合攻打亚扎底律。正在此时忽接守班觉的美德侯来报，兄弟二人遂率大军往救班觉。亚扎底律获打探消息的摩诃德孟大臣来报，知兄弟二人已抵介克洛。亚扎底律率象马大军在金鼓声中进入林边攻打美德侯部下。美德侯顽强抵抗，两军僵持不下，亚扎底律遂调头转向平原。王储兄弟二人再战亚扎底律。王储之马军与亚扎底律相遇。亚扎底律乘名为阿达扬的战象迎战。双方一片混战，马军死三四骑，亚扎底律象兵死300余，亚扎底律所骑之象象尾也被割断，急忙收兵后撤。彬西侯明翠紧追不舍，直至新谬。亚扎底律准备回击进入新谬的明翠，遂问录事包嘎亚扎现尚有象兵多少？包嘎亚扎奏道：“尚有象兵百余、持枪印度兵300、武士万余人。”王遂骑阿达扬象，率大军退走。

此时，周围的僧俗群众皆登丁道佛塔观看。彬西侯见此情景，遂派人告王兄：“孟人兵力不如我军，然亚扎底律弃城出走必有原因。”王储得到王弟报告，即叮嘱道：“王弟切莫急于渡新谬河，待观察军情后再作计议。”王弟彬西侯想：“王兄生气才如此说。父王为何派吾等出兵？怕只怕亚扎底律避而不战，为此我向树神土地神祈祷，但愿他出兵迎敌。事不宜迟，立即出发！”遂命士卒渡河。王兄急忙派人骑马前来阻止，队伍乱作一团。

孟王亚扎底律见敌军乱作一团，立即金鼓齐鸣，鼓噪出击。彬西侯明翠士兵尚未全部渡过河来，部分仍在对岸。王储的军队尚未赶到。敌方攻来，节节败退后撤。东吁、东敦、央米丁三路人马乱作一团。马军又无法渡河困于河中。亚扎底律见敌军慢慢移动，加强攻击。彬西侯军大败。将官们收拾残部返回。

返回营地后五天，王储兄弟与众将商议：此次出征已近五个月，雨季将临。渺米亚侯劳皮亚的援军也不见踪影。汉达瓦底的虚实也已探明。现不如回京，补充兵丁象马，待雨季过后，再兴兵来讨，汉达瓦底定将成为我囊中之物。议毕班师返回。

王储兄弟返回两个月许，孟王亚扎底律也召集群臣商议：罗陀那补罗阿瓦国兵强马壮，此次来犯，只因用兵不当才被迫撤回。下次若明基苏瓦绍盖亲督大军来犯，将难以应付。遂派瑞当皮亚与苏突二人持金贝叶书与大批礼品前去进贡。贡品有：丝绒、线绒、印花绒、尼拉甘梯上等好布、红呢绒、宽幅棉布、香料、樟脑、檀香、沉香、金香木、玫瑰香精、龙涎香、草药等。

金贝叶书上写道：“伯父金殿之主，臣父辞世后渺米亚侯劳皮亚那厮挑拨离间侄儿与伯父关系，致使万物生灵不得安宁备受苦难。父王在世时劳皮亚那厮就是个忘恩负义之辈。久之，也必将与伯父您作对。侄儿与他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希伯父能像父王在世时一样爱护侄儿。”

此外，亚扎底律还吩咐使节传话说：“两位王弟莅临鄙城，不久即匆匆返回，未能赠送礼物设宴款待，今带上金盒、金制小船、金制虾像、金制鱼像、细布、印花布、伽兰香、香料、樟脑、玫瑰香精等物，望王储与王弟明翠笑纳。”

使者在御前宣读金贝叶书，明基苏瓦绍盖说道：“正如俗话说：捣不疼，碾才疼，此次吾儿吃了败仗，你们就用话语来讽刺挖苦。今后勃生渺米亚将落入孟人小子手中了。”留使臣们在京都住了约有一个月，回赠了许多礼物，打发他们回去。

渺米亚侯劳皮亚听说亚扎底律派使臣去阿瓦，也派其婿德门耶丁延带大批礼品来朝。奏章上写道：“臣仆劳皮亚跪奏威德无穷的国王陛下，上次两位王子率象马大军来征，在臣仆尚未赶到之前，因两位王子意见不一，那厮趁机来战，致使战事不利受挫。臣仆罪该万死。此次，若陛下亲征，可在阿垒扎寨，臣仆将往该地迎驾。陛下抵达后，可先攻莱城，克后，攻毛比，再攻达拉、大光、勃固。有国王御驾亲征，得彬尼亚努委易如反掌也。”

明基苏瓦绍盖王听了劳皮亚的奏章，召集全国各路诸侯，在缅历749年（公元1387年）命大王子王储为陆路大军主帅，所率各路诸侯有：东吁侯、东敦侯、央米丁侯、宾垒侯、敏塞侯、格礼侯、彬牙侯、良渊侯、德勃因侯、阿敏侯，各领本部兵马。王储领主军出发。11路大军计有战象400、骏马60000、将士120000之众。水路有：卑谬侯、美德侯、色固侯、色林侯、德右侯、布坎基侯、实皆侯各一路，掸兵两路。明基苏瓦绍盖乘九宝金筏前行。水路10路大军计有：铁船 
 

注



 、劳加、皎雷1000，古囿 
 

注



 、舢板、格杜、伦锦战船1200、将士27万之众。命彬西侯明翠率弓箭手守城。从阿瓦出发抵达卑谬，安排好运送粮草等事项继续顺江而下。到达阿垒，渺米亚侯劳皮亚率其亲属乘大船五艘、战船70只、劳加、皎雷等近200只至鄂温瓦迎接。明基苏瓦绍盖派山达律去劳皮亚处告王驾已到。山达律说：“你应按主仆之礼到御前进献贡品。”劳皮亚闻此言愤然说：“比如某人欠了债主的债，另一个人替他还清了债，此人不仅成了旧债主之奴，且成了新债主之奴。让我去拜彬尼亚努委吧！”山达律说：“我认为应该如此才向兄进言，兄若认为不当就算了。”明基苏瓦绍盖闻此言忿然，将山达律训斥了一番。各路大军聚齐之后，遂攻莱城。守莱城的是亚扎底律手下一员大将登马尼育。攻二三次未克，围城近一个月。彬牙侯与宾垒侯克毛比，坚城壁垒固守。

亚扎底律以丹比亚、西朗、约格亚、德门皮亚萨四将分领四路兵马，自己率主军殿后杀来。五路兵马计有象200、将士60000。到毛比后扎下大寨。亚扎底律骑比亚拉木象率象兵700，观察毛比城中彬牙侯军的阵势。彬牙侯与宾垒侯见来一孟人便大声喝道：“孟族小子，敢与爷等较量吗？有种的话，爷等便打开城门。”亚扎底律说：“尔等果真敢打开城门，吾便进城取你。”“你敢进城，爷便开门。”亚扎底律说：“快快打开城门，吾进城来也！”彬牙侯宾垒侯遂整顿部下摆好阵势，备好象马，打开城门。亚扎底律率象兵700冲进城中厮杀，宾垒侯也乘象迎战，象力不支败下阵来。亚扎底律又发起火攻，士卒伤亡惨重。

明基苏瓦绍盖得知毛比兵败，坐卧不安。劳皮亚慑于亚扎底律之威，便对王奏道：“我等在莱城此处水少，需到水多之处扎营。”王说：“请便！”遂撤至班莱扎营。亚扎底律抓获一缅军小校，放他回营转告明基苏瓦绍盖王：“吾曾向王进贡献重礼，但不听吾言，反信叛徒逆子之言来伐。今日吾他人不打，专攻明基苏瓦绍盖王。”该小校返回营中，将亚扎底律所言如实奏上。敏塞侯、若开侯等闻言说：“孟族小子太猖狂。非打他不可！”明基苏瓦绍盖王说：“眼下军中伤病者众，蚊虫蝇蚋等为患，还是转移他处为好。”明基瓦绍盖改扎营他地一个月后，召集王子信漂辛等众将说：“此次朕听信劳皮亚之言来取孟国。劳皮亚并未尽心尽力为朕效力。虽攻莱、达拉、大光、毛比等城多次未克。现雨季将至，将士染病者日众。还是班师回朝。回京后补充兵丁象马，来日再战。”王子等众将齐声称是。于是大军依次撤回。

缅历751年（公元1389年）木掸王多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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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国王进献公主信米瑙。公主容貌出众，具美女各种特征。明基苏瓦绍盖王召西德别基商议。西德别基奏道：“可将这小女子赐予小王子明翠婚配。”于是，明基苏瓦绍盖王将其赐予格宋嫩村村女苏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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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生之明翠王子成婚。





[1]
 按缅文原意直译，即：（香蕉树）尚未长出成串成把香蕉之时。意即：羽翼未丰。



[2]
 原文写为色固侯，与上文信漂辛所率九路大军中之色固侯重，明显有误。经查《缅甸大史》，为德娄侯，遂按《缅甸大史》所述更正译出。



[3]
 铁船：缅甸古代船身钉有铁甲，船头装有铁矛的一种战船。



[4]
 Kuyut古囿：缅甸古代一种大战船，船头高尾部低且圆者。



[5]
 原文误写为多岸发。对照《缅甸大史》和中国史籍，可知应为多岸发之父多温发，我国史书称之为思伦发者。更正之。



[6]
 即前文所述之米贝扎。




上卷 第七编





（167）亚扎底律进攻渺米亚侯劳皮亚



缅历751年（公元1389年）孟王亚扎底律攻渺米亚侯劳皮亚，将其擒获。劳皮亚之子比亚宫、婿比亚基二人率部来投明基苏瓦绍盖王称臣。明基苏瓦绍盖赐劳皮亚之子比亚宫号瑙亚塔，领色林侯，赐劳皮亚之婿比亚基号赖亚弁琪，领卑谬侯。按当时原卑谬侯密那榭已死。

同年，孟王亚扎底律对其子包劳坚道失去信任，从渺米亚派人到汉沙瓦底去杀他。包劳坚道向来人请求宽延三日。王子在瑞牟陶塔听论藏经三日，将自身所佩红宝石脚镯、手镯、耳坠、项饰等献上，祈祷道：

“若我对父王有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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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心，死后将沉沦于8大地狱与128层小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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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且无缘朝觐未来佛；若我对父王并无非分之念，愿此身死后投胎缅王腹中，成年后，荡平孟国。”祈祷毕，在柠檬汁中放入三缅钱樟脑，一饮而尽遂亡。

行刑人将王子的祈祷情况奏告亚扎底律。亚扎底律说：“好厉害的祷词啊！”抵汉沙瓦底，为瑞牟陶佛塔搭脚手架将佛塔从伞顶至塔底全部贴金，并祈祷说：“弟子为佛塔全部贴金，作为善果，但愿弟子此身至未达涅槃之前，均免遭敌人暗算。”

包劳坚道死后，投胎于彬西侯明翠之妃信米瑙腹中。信米瑙怀孕后，想吃孟国达拉城的芒果、莫塔马烧过荒的土块、崩色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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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为满足王妃的欲望，明翠派泽亚都带绸缎10匹、牦牛毛10缅斤、麝香10缅钱并金贝叶书来见孟王亚扎底律。

金贝叶书上写道：“敬爱的王兄亚扎底律，弟有一事相求。希王兄赠弟达拉芒果、莫塔马烧过荒的土块、崩色莱的水若干。不胜感激。”

孟王亚扎底律阅过来使所呈贝叶书后，与大将德门皮亚萨、大臣登马尼育等人商议。两位大臣奏道：“王子包劳坚道在陛下处死时，曾立下誓言。现已有三四个月，缅王后可能已怀孕。缅甸王子既有所求，却之实在不妥。可将达拉芒果，将其浸润之，以免枝叶凋落。莫塔马烧过荒的土块与崩色莱的水则不送为好。送些不净之土与不净之水即可。”亚扎底律依大臣们所言安排赠送。此外，还回赠了呢绒5卷、印花布10匹、细布10匹、线毯5卷、香料10缅斤、伽兰香10缅斤，放来使泽亚都返回。泽亚都返回后，遂将带来的水、土和芒果给王妃信米瑙食用。足月后，生下明耶觉苏瓦。

《新史》载：缅历752年（公元1390年）亚扎底律占领勃生、渺米亚、开榜、古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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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城后，处死了王子包劳坚道；缅历772年（公元1410年）明耶觉苏瓦进军汉沙瓦底时年20岁。没有考虑到自己所述错误，反错指《缅甸大史》有误。

《缅甸大史》载：缅历751年（公元1389年）孟王擒获渺米亚侯劳皮亚，同年处死了王子包劳坚道。包劳坚道在瑞牟陶佛塔祝祷愿来世成为缅甸王子。正因为如此，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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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妃信米瑙怀孕，于缅历752年生子，满20岁，即缅历772年时明耶觉苏瓦进军汉沙瓦底。《缅甸大史》前后所述内容完全吻合。

缅历752年，孟王亚扎底律攻占古突城。任命德门丹杰为统领、德门耶丁延为监军。派大军驻守。明基苏瓦绍盖王闻讯后，召集全缅诸侯兴师进击，命王储信漂辛与小王子彬西侯明翠从陆路进军。进军各路大军有：王储信漂辛、小王子彬西侯明翠、东吁侯明奈米、东敦侯底哈勃德、央米丁侯底拉瓦、良渊侯杜因布翁尼亚基、宾垒侯德耶丁克亚、敏塞侯德耶西都、分水五县侯西都丹勃瓦、彬牙侯德耶沃达那、实皆侯亚扎丁坚、抱绵侯明勃赖等各率一路，计12路大军，共有战象800、骏马1000、将士120000。水路进军者有：卑谬侯赖亚弁琪、美德侯丁克亚、色固侯登克都、色林侯瑙亚塔、蒲甘侯乌兹那、德娄侯亚扎都、布坎基侯德勒帕耶、鄂辛古侯赖亚基等各领一支兵马，明基苏瓦绍盖王乘九宝金筏率主军殿后。

9支水军共有：劳加、皎雷800只，色拉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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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囿、舢板、加都、伦锦200只，将士170000。到达卑谬后，明基苏瓦绍盖安顿好队伍，任命运粮官。随后从卑谬继续前进。直抵与孟国交界之古突。古突守将德门丹杰等人飞报亚扎底律：明基苏瓦绍盖率浩浩荡荡水陆两路象马大军杀来。亚扎底律命大臣摩诃德孟、崩西、德门埃冈本、德门比亚拜率四支人马飞兵赶往古突。四路大军共有色拉加彬、加都、舢板、古囿、伦锦等兵船500艘、将士50000人。

亚扎底律命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德门耶丁延、德门毛昆、德门埃比亚耶、勒宫恩、尼甘冈各率一支兵马，亚扎底律率主军殿后，各路大军共有战象400、将士80000。在班觉城，加固城防驻守。

明基苏瓦绍盖抵古突，连续数次攻城，均未奏效。水战中一片混战厮杀，王御舟之上挂的金彩穗被孟人夺走。孟国大臣德门丹杰等将夺来之彩穗送还明基苏瓦绍盖并附一信。信中说：“吾等统领、总兵顿首，恕小奴不知系威德无比大王陛下之御舟，多有得罪。若奴主亚扎底律王闻之，定会怪罪小奴。阿垒、古突两城是大王的城池，只因阿垒侯、古突侯行为不轨，奴等才来征讨。两侯弃城而逃，奴主才命吾等在此驻守。请大王收回阿垒与古突。望大王与王侄——我家主公和睦相处，融洽无间如一纸金箔。此乃众生之幸矣！”

王读过来文说：“亚扎底律年方16岁时便反叛其父彬尼亚乌。其父死后平定了孟国两地之叛军，统为一体。朕曾两次出兵均未果。今朕兴兵至此，也只是因为边城被占。既然现归还了朕的城邑，就没有再动干戈之理了。他人城邑朕无意索取。朕已年迈，正愿多做善举，不愿再见生灵遭受涂炭。还朕城邑，事情也就了结了。”亚扎底律王之大臣摩诃德孟、德门比亚拜、德门埃冈本、德门本西等携大批礼品来见国王，并将所俘缅军全部献上。缅军也将所获孟国士卒经过审查无一保留地全部归还。王还赐给孟国四大臣每人一头壮象。

王储信漂辛率军抵班觉，与亚扎底律交战，相持不下，只得各自坚守。此时，孟国大臣们来报“战事已平”，亚扎底律遂派人到王储信漂辛营中告：与明基苏瓦绍盖王的战事已平息。王储闻事情已了结，遂互赠礼物，率部返京。明基苏瓦绍盖王得古突、阿垒两城后，任命泽亚加马尼为统领，亚扎瑙亚塔为监军，配备象马，一切安排停当，班师回朝。

缅历753年（公元1391年）卑谬人来报在达耶瓦底发现白象。明基苏瓦绍盖王遂率20000余人马赴达耶瓦底捕象。抵达目的地即派人调查是否确有白象。情况未明之时孟王亚扎底律率象马大军也开抵达耶瓦底边界。探子遂将此事奏告明基苏瓦绍盖王。王说：“朕到此并非为攻孟国而来，只是为捕象，且未带精兵强将良象骏马。听说亚扎底律所率人马众多，朕不便在此久留。”文臣武将们也奏道：“敌众我寡，撤回卑谬为妥。”明基苏瓦绍盖遂率众返回。

缅历754年（公元1392年）新年将临，尚差两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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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时，多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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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象马大军来犯美都。明基苏瓦绍盖王命北方一带诸侯及登克都苏瑙、因意杜迎等率象马大军陆路迎敌。明基苏瓦绍盖亲率战船1000、劳加、皎雷800只逆流而上至太公。陆路大军登克都苏瑙、因意杜迎等人只精马术不谙象战。垒盖鄂克讶之子鄂瑞则只善使盾，不习马技。故两军相遇，一触即溃。掸人紧追不舍。步卒也因势单力薄，只得后撤，在实皆拒守。掸人将实皆城外寺庙房舍等付之一炬。明基苏瓦绍盖从太公急速顺流而下至阿瓦加固城防，集中大批象马兵卒防敌来犯。并急召东吁侯、东敦侯、央米丁侯、瓦底侯、良渊侯、抱绵侯、宾垒侯等人。众人未到之前，央米丁侯底拉瓦飞速赶来，从梯榜加渡河，将登克都苏瑙扶上马，命其居右，叫因意杜迎上马居左，令鄂克讶之子鄂瑞与底德拉、玛亚永持盾，央米丁侯底拉瓦骑苏耶苏瓦象向敌阵发起攻击。据说，当时鄂克讶之子鄂瑞手持盾牌一跃而起，全军皆惊。底拉瓦按其部署大战掸军，结果掸军15路皆败。从实皆到育瓦迪一路上尸横遍野，杀得掸人片甲不留。为此，至今该地仍名掸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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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米丁侯底拉瓦战胜掸人后，命人将所获象马、俘虏、兵器献至王前，自己却径回央米丁去了。

明基苏瓦绍盖王见底拉瓦未进京径回央米丁了，心中不悦。即召西德别基说：“央米丁侯得胜后，只送来战利品，本人却不来见朕，不是藐视本王吗？”西德别基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从前波斯匿拘萨罗王手下有一大臣名掸达底，只因他攻克了一个小小僻野山村，就赐他享用国王的仪仗——白伞、进殿鼓和帝王的一切福禄七日。陛下姻兄底拉瓦不懂礼仪世故，未入朝见王即径自返回，虽然如此请王不必动怒。”明基苏瓦绍盖王听过怒气顿消，派人向底拉瓦送去许多赏赐。

《缅甸大史》中将拘萨罗王之丹达底大臣说成乌偈先那大臣，与《法句经事论》不一致。

缅历757年（公元1395年）央米丁侯底拉瓦死，任命其弟摩诃标为央米丁侯，领其兄所率人马，战象60、骏马800及将士10000。

据说，底拉瓦一生只笑过三次。一次是一日有一山庄林户来府献鸡，底拉瓦不在就带着礼品走了。苏勃赖见状后说：我虽是侯王之妻，他却不将礼物献予我，拿回去了。我们女人全是靠男人的福分过日子的。底拉瓦回来时，见苏勃赖迎面手捧金盆来为他洗脚，笑道：“吾妻今日必有缘由！”

另一次是一日底拉瓦在城头晒太阳，见一还俗者头抱头巾潜入护城河中洗澡，不禁笑了起来。

再一次是一日大批掸兵来到央米丁城下，底拉瓦仍在斗鸡场斗鸡。苏勃赖急得捶胸顿足，胸衣散落，披头散发，奔至面前说：“城外全都是人你不在意，却只管在此斗鸡！”底拉瓦见状笑道：“吾妻也太爱着急了！”说罢率勇士玛亚永、底德拉等人出战，掸军全部溃逃。

玛亚永一名的来历是：一次有人对玛亚永之妻说：“你丈夫已被敌人包围，这次非死在那里不可了。”其妻说：“我不信，我丈夫马上就会回来的。”果然，须臾间，其夫归来。故人们称这位勇士为玛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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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缅历759年（公元1397年）明基苏瓦绍盖王乘御舟北上太公。当时，太公拉纤歌就成了一种诗体叫“安钦”。

缅历760年（公元1398年）东吁侯空缺。王将东吁赐予明奈米，并赏其战象60头。

明基苏瓦绍盖王在位时四员名将是：央米丁侯底拉瓦、登克都苏瑙、因意杜迎、垒盖侯鄂克讶之子鄂瑞（一说为抱绵侯明勃赖）。明基苏瓦绍盖王乐善好施，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爱贤惜才，纳言听谏，国内一派繁荣昌盛。

一日，一平民向王敬献佳肴一盘，明基苏瓦绍盖王遂赐他一座每年可征收税款一千的村庄。王一生中所建功德事业有：阿瓦瑞喜宫塔和寺庙、育瓦迪基佛塔及寺庙、良渊佛塔及寺庙、包瓦佛塔及寺庙、北部格宋嫩佛塔及寺庙、阿敏寺及向该寺捐献之白伞人称教主庙。另外，还有阿瓦的坦道塔与寺庙、敏巫佛塔及寺庙、搭基的亚德那佛窟。明基苏瓦绍盖王37岁即位，在位33年，享年70岁。弥留之际，瑞喜宫塔顶有兀鹫栖息；江中出现鳄鱼。王生辰为月曜日。

王之子女有：王后克玫弥，底拉瓦之妹生有：王子信漂辛德勒帕耶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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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父王死后即位为王。

《新史》作者们写道：根据缅历763年（公元1401年）信漂辛梅太公之女绍王后向王子瑙亚塔明康要求捐献土地之碑文，该王子是信绍基之子。其实信漂梅仅仅是一人名而已。不能确认其为信漂辛德勒帕耶之母。古代各种史籍均认为该王子是克玫弥之子。《新史》的说法不足为凭。

信漂辛德勒帕耶之妃是央米丁侯底拉瓦与舅母苏勃赖所生之女明拉妙。信漂辛德勒帕耶有一妹名明勃德米亚，嫁德娄侯亚扎都拉。亚扎都拉的宗系是：彬牙五白象主王后阿杜拉山达黛维弟弟亚扎都生子良渊明赖亚。良渊明赖亚与抱绵侯明勃赖之妹成婚，生一子二女，子摩诃、长女苏明拉、次女为瓦底侯之妻苏布。摩诃与彬牙五白象主之后北宫梅麦道之女苏明拉成婚，生德娄侯亚扎都拉，即明基苏瓦绍盖之婿。另一妹名苏色拉加黛维，嫁彬牙七寺施主之重孙、西都明乌之孙、西都丹勃瓦之子敏塞西都。一弟仰昂明耶，在父王明基瓦绍盖在位时早亡。克玫弥王后共生二子三女，共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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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后信绍基生子女有：女苏妙盖，父王在世时早亡；子苏瑞宁，子女各一，共二人。

北宫王后苏翁玛生有：女苏千达，嫁乌兹那；子觉苏瓦，情况不详，子女各一，共二人。

中宫王后苏乌生有：女梭明维玛拉黛维。

妃北部格宋嫩村平民之女苏贝扎生有：子彬西侯明翠，后以明康为名即位为王；子实皆侯明代达；女明拉妙都，封号杜勃巴黛维，为亚扎底律王之后。生二男一女，共三人。





[1]
 缅甸原文直译为“像母蝇吮吸一口血般（微小）”。意即：丝毫。



[2]
 佛教谓八大地狱即：互相残杀，死而复生，更受苦害的等活地狱；以黑铁绳绞勒罪人的黑绳地狱；以众兽刑具等残害的众合地狱；受苦折磨发出悲号的号叫地狱；残害更甚，大叫不止的大叫地狱；以铜镬、炭坑煮烧罪人的炎热地狱；罪人受煮烧更烈的大热地狱；受苦无间的阿鼻地狱。



[3]
 一地名，在毛淡棉与比鲁遵附近。据说因有五江之水在此汇流而得名。



[4]
 古突，即今日之棉昂。



[5]
 Minkhaung旧译明恭，意为王者之首。即前文之明翠。



[6]
 一种首尾高，中间凹陷之月形船。



[7]
 pad拔，缅甸古时计时单位，1拔约合6分钟。



[8]
 原文为：“孟养侯多基发之姻兄多汉发”。按，当时多基发（思可法）已死，而多汉发（思洪发1505－1542年）尚未出生。明显有误。查应为多温发（思伦发）。更正之。



[9]
 意即：掸人之岗。



[10]
 意即：妻子相信的人。



[11]
 意即：大耳朵眼儿的德勒帕耶。旧译多罗般。



[12]
 原文如此，实际文中所述只有二子二女共四人。



（168）信漂辛王



缅历762年9月（公元1400年11月下半月至12月上半月）王储信漂辛即位为王。在王诞生之日，一头诱捕野象的驯象产下一白象，随后即死，故人称其为信漂辛 
 

注



 。即位五月后，在文武大臣们的簇拥下去昂宾垒围猎，王一人追捕麋鹿进入密林丛中。一瑜伽行者从天而降对王说：“大王将法螺给我，我将教会大王你所需要的一切本领。”王说：“朕不需什么本领，只想得到一仙女。”瑜伽行者一边弹指作响一边念念有词。从空降下都拉达底仙女，将她交给国王。岂料王与该仙女发生关系后，仙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从该日起，王精神恍惚，举止失常。在阿瓦以南旱稻地旁建佛塔，大臣们奏道：“大王的功德事业尚未完。”王却说：“要做一头象来骑吗？”以后，王的精神更加恍惚，独自一人在梯莱辛佛窟下钓鱼。当时，实皆侯亚扎丁坚乘劳加船，在船头撑起顶篷，朝阿瓦方面来，扬言要称王即位。尚未靠岸狂风大作，船篷折断葬身江中。当时有一谶语云：“狂飙呼啸，来自实皆。”妇女们竞相传诵。

信漂辛的王后是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女。信漂辛子女有：子格礼杰当纽，女明拉突昂，是宾垒宋信漂辛之妃，后又被卑谬侯苏瑞开明耶觉苏瓦立为王妃，子女各一，共二人。

《新史》根据碑铭记载说：信漂辛德勒帕耶的王后是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女明拉妙，后又被明康、孟养等王立为王后。从碑文来看777年（公元1415年）或774年12月4日（公元1413年2月3日）孟养王在位时称佛塔塔廊之主，曾建寺庙。

但上述年代时孟养德多 
 

注



 尚未即位为王，当时他仅仅是明康王手下一位侯而已。在底哈都 
 

注



 、明拉艾 
 

注



 、格礼杰当纽 
 

注



 等人为王之后，即缅历798年（公元1436年）才即位为王。缅历800年（公元1438年）时废历798年。这与星相占卜史籍等所载完全相悖，故《新史》所引碑文实不可信。各史籍文献中也未载明康、孟养等王曾立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女明拉妙为后之事。

《王妹埃钦》诗中写道：

“明康之子，耶觉苏瓦，

辞离人世，兄位承继，

弟底哈都，两白象主，

纯金光辉，殿中享乐，

爱后宠妃，塔廊之主。”

作者那瓦德在诗中指的是耶觉苏瓦与其弟底哈都的王后：佛塔塔廊之主苏明拉。而《新史》作者认为那瓦德所指是德勒帕耶王后、底拉瓦之女明拉妙的。这是不符原意的。

信漂辛精神失常后，为太傅太公侯鄂瑙灿所弑。王32岁登基，在位仅7个月驾崩。将死时土星从人马宫逆行至天蝎宫。生辰为金曜日。





[1]
 意即：白象之主。



[2]
 Mohnyinthado旧译孟养他忉，即：孟养王。



[3]
 Thihathu旧译梯诃都。



[4]
 Minhlange旧译弥罗尼。



[5]
 Kalekyetaungnyo旧译迦梨夷旦瑜。



（169）鄂瑙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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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篡位



太公侯鄂瑙灿弑死信漂辛王之后，篡位称王坐于金宫。众文武聚议又杀死鄂瑙灿。太公侯鄂瑙灿死后，信漂辛之弟彬西侯明翠被大臣们一致公推为王。明翠推辞说：“我势单力薄，舅父央米丁侯摩诃标有战象60、骏马800、士卒10000，还是让舅父接任王位吧！”众大臣只得请央米丁侯摩诃标即位。

此时，王弟信代达 
 

注



 来到王兄彬西亲王处，问道：“兄是怎么回复他们的呢？”彬西侯说：“我告他们，我势单力薄还是让舅父摩诃标接任王位吧！”王弟信代达说：“吾兄等于把自己吃的宴席拱手让予他人，王的福禄岂能让给他人？王兄一言出口再也难改，只好等着吧！我去找他！”摩诃标率部前来继位，在色加因山仰昂敏安下营寨。此时，信代达聚集部下趁摩诃标不备突然袭击，摩诃标被杀。摩诃标死后，众大臣又一致推举彬西侯明翠为王。明翠于缅历763年（公元1401年）登基。





[1]
 Nganaukhsan旧译伽诺山。



[2]
 即：明代达。



（170）明翠王



明翠生平如下：

父王明基苏瓦绍盖思忖，将来大王子王储信漂辛即位为王后，定会虐待迫害明翠与明代达王子。不如趁他们现在尚年幼，生死听天由命。便将两王子交给两位内傅带往外地。两名内傅先带王子们在吞东布德落脚，后又在东敦、皎西，最后又迁至勃登、马伯住下。内傅鄂钦纽会吹椰笙，鄂钦巴会敲小铃，两人靠跳神舞所得收入抚养两王子。后来明乌登也帮着抚养照料。久之，生活难以维持。明乌登就去投奔其舅父杜云岱侯明绍坚门下。过了一段时间，父王明基苏瓦绍基想：看他们的造化吧！将他们二人召回，又送到宾垒村一位僧王处学习。是时，明翠九岁，明代达仅7岁。该僧王通晓藏经占卜，看了两位王子的生辰八字后，知道他们是贵人，想尽快扶助他们为王，遂从发音字母教起，教授他们礼敬佛陀。

明翠12岁时，得一梦。梦见自己的肠子从腹中流出，环绕了整个阿瓦城。后半夜便去叫醒僧王告之梦境。法师猛然起身一脚向王子踢去，王子滚倒在地。王子问：“师父为何踢我？”法师说：“我当和尚第五年时，在当勃鲁勃叶格马庙学习。一阵风来，将僧帽吹落，正好被我用脚踩住。这便是我将成为国王之师的预兆。我立誓：若成了国王之师，定在德达乌修一座带篷顶的桥。王子，你所梦预兆你不久将成为国王。我用脚踢你，就是怕你忘却此事。王子即位为王后，一定要为德达乌修一座带篷顶的桥。”王子说：“请师父放心，将来一定遵命照办。”

明翠王子12岁时，父王明基苏瓦绍盖封他为彬西侯，并赐与应有仪仗用品。彬西城内33名平民之子投奔其门下。即位为王后赐33名平民每人一匹马并各自所在的村庄。

明康这一称号的由来是：王去朝拜蒲甘瑞喜宫佛塔时，见塔东南角天帝释所造的狮像昂首翘尾栩栩如生。当晚，梦见狮子来告：你就起名明康吧！遂名明康。明康的王后有：信漂辛之妹苏奎、明边、掸王多岸发之女信米瑙、登克都艾之女信波玫，共四位。 
 

注





明康立东敦侯之女信米妙为妃，五个月后又将其赐与孟养德多为妻。内廷总管之女在宫中地位居王后之下，宫娥之上，服侍左右。苏奎、明边、信波玫三位王后皆未生育。信米瑙生：子明耶觉苏瓦、女若开王后瑞卑羌达、次子底哈都、三子明达纽，三男一女共四人。

明康王登基即位后，召见西德别基问道：“爷爷，请问如何才能使国家安宁富强？”西德别基奏道：

“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倘能坚持神圣的佛祖之道，并能比历代君王减轻民众的贡税，诸如：遗产税、关税、诉讼税、码头税、估价税、经纪税、口岸税、出入境税等，国家便可富强。”

“作为一国之君，应勿撼国幡，勿压国额，勿折国牙，勿刺国目，勿污国面，勿断国肢，勿破国腹，勿忘国恩。 
 

注



 不分好恶亲疏遵循常规执法行刑，要如地府阎罗；对众生褒贬奖惩，要如上天帝释；减缓收取赋税，要如太阳尊神；接见时君颜愉快欣慰，要如十五满月；不贪图财物，要如汪洋大海；为人民大众谋利，要如无垠大地；深入体察乡政民情，要如习习清风；如期经常赐给文武众臣俸禄金银，要如及时雨神。 
 

注



 ”

“此外，圣心尚须常记不变之精进七法 
 

注



 ：一是常与学者贤士协商议事；二是需与文武大臣同心协力料理朝政；三是征税与惩处需遵循习惯传统；四是要敬重老人长者；五是不强征民夫强抢民女；六是供奉守护国内外之众神；七是要供养爱护僧众。王应以果熟时才采摘的园丁和逐渐繁殖的黄蜂为楷模。”

“如能信守君王之规，国内众生将宛如沐浴在皎洁清凉的月光之中共享幸福安宁。只有国家安宁富强，才是佛教之福、陛下之福、子孙万代之福也！”明康王听了西德别基上述这番话后，大喜。遂赐他名“亚扎” 
 

注



 ，以及贵重的仪仗用品。在明基苏瓦绍盖王在位时，明亚扎获“西德别基”之名，到王子明康在位时，又获“亚扎”之号。

缅历764年（公元1402年）明康王赐与王弟信代达名底里泽亚都拉；赐与宾垒侯亚扎都拉之孙名摩诃，并赐战象70，食邑因道；摩诃标死，赐明亚扎之子抱拉战象50，领央米丁侯；赐苏涅统领北方骑兵队；赐与明亚扎之女苏玛蕾婚配的德多登克都领勃东及德勃因城；赖亚弁琪为卑谬侯；登勃德为东敦侯；劳皮亚之子瑙亚塔为色林侯；丁克亚为瓦底侯；杜因布翁尼亚为良渊侯；亚扎都为德右侯；乌兹那为蒲甘侯；德勒帕耶为布坎侯；巴亚加马尼为辛古侯；亚扎丁坚为西博达亚侯；西都为抱绵侯。封赏连续七日不断。

王遵从法师之嘱修了一座带篷顶的桥。遵照法师之言拒取他人遗产，放弃寺庙僧侣等赠送的物品。事情经过如下：敏巫一财主死，子女分遗产时将其中的一条金丝巾和价值千元的红宝石献与国王说，遗产属国王所有。王拒收说：“你们——普通民众难道以为国王需要这笔遗产吗？除非死者无子女继承，其遗产才能归国王所有。财主的遗产应归其子女所有。”在修建仰昂敏佛塔时大臣们为塔基填土平地，一位名叫摩诃的大臣接受了僧侣的礼物。国王得知后说：摩诃填的土变了质，将他填的土挖出送到亚绍、良瑞山的另一边。

缅历765年（公元1403年）若开王陶亚基侵扰缅境内的约曹、朗榭等地。明康王闻报，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是时，王子明耶觉苏瓦年方13岁，王命其为将，领布坎侯德勒帕耶、蒲甘侯乌兹那、东敦侯登勃德、德右侯亚扎都、色林侯瑙亚塔、辛古侯巴亚加马尼、西博达亚侯亚扎丁坚、抱绵侯西都及北方骑兵队统领苏涅等各一路人马。王子明耶觉苏瓦本部人马由谬拉侯任监军。

10路大军计有：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00000，直奔若开杀来。安营下寨之后，明耶觉苏瓦就去与小伙伴们玩陀螺、打小木棍儿，军务皆由手下统领、监军们处理。若开王在那嫩山早已部署好大批兵马战象。缅10路大军抵达那嫩山下，统领监军们对明耶觉苏瓦说：“据报若开所派军队甚众，吾等要见机与其交战。威德无穷的将军，望您谨慎行事，不可掉以轻心。敌军靠近时万不可轻易出击。”明耶觉苏瓦默不作声，继续前进，接近敌军时，明耶觉苏瓦说：“敌众我寡，我将10路大军合成三股才易取胜。”众将依言分成三股。

东敦侯登勃德、西博达亚侯亚扎丁坚说：“请殿下率四路居中，吾等左右各三路。”说罢，右翼为蒲甘侯乌兹那、色林侯瑙亚塔、西博达亚侯亚扎丁坚三路大军；左翼为辛古侯巴亚加马尼、德右侯亚扎都、东敦侯登博德三路大军；明耶觉苏瓦、北方骑兵统领苏涅、抱绵侯西都、布坎侯德勒帕耶等四路居中。若开王陶亚基见阿瓦军逐渐靠近，即摆开阵势，属下也开始部署战斗。

此时，明耶觉苏瓦骑耶妙苏瓦象率马军3000从中路冲向敌阵。将领们见明耶觉苏瓦冲入敌阵，不敢怠慢，个个奋勇向前。明耶觉苏瓦在敌阵冲杀，冲倒敌象四五头，直奔若开王之象。若开王知道自己所骑之象不是明耶觉苏瓦战象的对手，遂改乘骏马率马军50000迎战。阿瓦马军也迎上前去厮杀。北方骑兵统领苏涅正遇若开王，与他厮杀在一起。苏涅手起刀落将若开国王首级砍下。若开王死，若开军大败落荒而逃。俘获象马兵卒无数，死者甚众。明耶觉苏瓦见陶亚基死，若开军溃逃，遂挥师直指若开。若开军据城力守。但在阿瓦军猛攻之下，若开城终于陷落。食邑山区七县者也纷纷前来进贡称臣。明康王听到来报，遂将若开城并登基五宝赐予格礼侯阿瑙亚塔明绍。令王子明耶觉苏瓦回朝。阿瑙亚塔明绍食邑若开一年后，王将13岁的公主瑞卑羌达赐予他成婚。

同年，翁榜 
 

注



 土司侵犯缅境的吞东布德。明康召见明亚扎等大臣商议。明亚扎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炽热的火焰固然可以焚毁生灵，冰冷的水流同样可致人以死命。翁榜土司多姜发不知深浅竟玩火，但不打紧只需用水泼就能将火扑灭。王可送去一位远亲赐予他婚配，使他永远归顺，按时进贡。”明康王道：“亚扎，你去告他朕拟将妹丈乌兹那艾之女赐他为妻。”

明亚扎赴翁榜告之王拟赐公主与他为妻。翁榜土司多姜发备大批礼物，其中有中国布匹、麝香、牦牛毛、鞍垫等，并对明亚扎说：“王若将远亲赐我为妻，我将忠心报效，终生不渝。”明亚扎返回，向国王回奏，并将礼品献上。明康王遂召翁榜土司来京，建造结婚新房，将外甥女与其成婚。从此以后，翁榜土司归顺阿瓦，每年进贡天鹅绒、双面缎、花毯、牦牛毛、马鞍垫、驯马等。若土司有所疏漏，就派出大批象马命其完成任务。

缅历766年（公元1404年）罗摩迎国之孟王亚扎底律率格杜、伦锦、古囿、泰亚等战船3000、将士16万，在大将登马尼育、德门皮亚萨、德门阿瓦乃、德门泽别与王子、驸马等簇拥之下，乘妙声鸟舫溯水而上。明康王闻讯，下令沿江各镇增加象马兵勇严加防范。沿江诸镇含卑谬、美德、色固、色林、布坎艾、色雷、蒲甘、德娄、布坎基、实皆、辛古等镇。阿瓦京都也增加了象马兵卒修筑墙堡，加固城防。

孟王亚扎底律命驸马摩诃腊及公主德拉梅久率大批象马兵卒固守康朗甲。亚扎底律从汉达瓦底出发。古突侯、莱侯与达耶瓦底侯听说亚扎底律从水路来攻的人马甚众，遂率部开赴卑谬会合卑谬侯赖亚弁琪共同抗敌。孟王亚扎底律从汉达瓦底沿江而上抵卑谬，连续发动进攻。卑谬城内用火铳、土炮射击，孟人不敢登城，伤亡甚众。于是从卑谬城外撤离北上美德，向美德城进攻。美德侯也从城头屡次以火铳轰击。轰击中，亚扎底律的亲信乌巴冈大臣中弹身亡。亚扎底律又从美德继续北上，并将沿江船只付之一炬。亚扎底律率军至蒲甘准备攻城，见蒲甘侯也防守甚严，只得再北上阿瓦，未攻阿瓦先在实皆城耶温安下营寨。

明康王召集高僧法师文武群臣商议。王问：“孟王亚扎底律来了。用什么办法，怎样理论，可使他退兵？”高僧法师们以至文臣武将们都默不作声。这时，彬牙城的一位通晓经藏和占卜的色久法师说：“不用说孟王亚扎底律，即令南赡部洲的所有君王都来，我也能用三寸不烂之舌说他回去。”明康王大喜说：“就请师父说服亚扎底律，让他撤回。”彬牙色久法师说：“我要写信给亚扎底律。”

色久法师在致亚扎底律的密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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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写道：“色久法师日夜为之祝祷的佛教施主白象王伟大的正法之国王陛下：贫僧年已31岁，入法门僧腊也已11年，悉心佛事，皈依正果，日以继夜，从不间断。希陛下能分享贫僧所获之善果。亟盼仰望施主圣君一面。欲乘舟南下汉达瓦底京都，唯因舟船不备，至今宿愿未偿。圣君是致力佛教神圣大业之人。如不能与圣君相会谈论善恶、功德与罪业，死后必入恶道；若能与圣君见面畅叙布施守戒之道，死后定可得善道。特写此柬。”

孟王亚扎底律见书柬后思忖：“自朕从京都汉达瓦底出发，所到之处未曾遇到一位僧侣。今日这位僧人要求见朕，拒之，就等于无视三宝中之一宝。”想至此就派人来请说：“弟子也希望与师父见面。”色久法师告明康王说，贫僧现在可以出发了。明康说：“师父需要什么礼物尽管吩咐，弟子为您安排。”色久法师说：“中国布匹、牦牛毛、马鞍垫、坐垫、麝香、咸茶叶、水果、棕糖块、蔗糖汁等，够300人拿的即可。”明康王依法师之言备齐礼物。色久法师坐于鄂唐比无牙象的金鞍之上。象前有300名着白衣的持斋者；象后有300名老者手持礼物相随。渡过阿瓦河，到达瑞界野以北的喔腾茂，改乘亚扎底律派来的金独木舟。色久法师登上亚扎底律的御舫献上礼物。亚扎底律诙谐地说：“师父的礼物未免过于丰厚啦！”收下了礼物。

亚扎底律问道：“师父从何处来？”色久法师说：“从大王看到贫僧时，贫僧就来了。”孟王亚扎底律心想：“看来我要与此僧长谈了。”色久法师在为他铺设的座位上落座后说：“人、神、梵天三界众生视为最高圣贤的获一切种智之佛陀在成佛之后，在亚扎亚德那塔，两名商人德普达与婆梨伽两兄弟向佛施舍了蜜糕，释迦牟尼给了他们8根佛发，他们将8根佛发埋藏在登拘德拉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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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统治阿梨摩陀那蒲甘的阿奴律陀，率象马车步四军到登拘德拉村询问该村父老埋藏的日期。父老乡亲们说：埋藏的时间是缅历12月15日（公元1405年2月12日）水曜日。当日正值潮汛，海水没及堤岸。但是阿奴律陀未能得到佛发即返回蒲甘。据说当时测量水位溯流而上返回蒲甘。到蒲甘国时水位达175肘尺。”

接着色久法师又问：“大王从孟国迎着大水溯流辛苦地划舟撑船来到蒲甘、阿瓦，所为何来？”孟王亚扎底律说：“弟子溯流而上原因有四。”色久法师问：“请问是哪四项原因？”亚扎底律说：“其一是：为了观赏各地的奇特风光；其二是：为了显示我的威力武功；其三是：为了扩大版图增强象马兵力；其四是：为了朝拜蒲甘、阿瓦众多的佛陀遗物、佛塔与佛像。正因此四项原因，弟子才来到此地。”

色久法师又说：“看来施主陛下御前缺少讲经劝世知识渊博的僧侣学者，也缺乏远见卓识机敏干练的文臣武将。”亚扎底律说：“师父此话怎讲？”色久法师说：“贫僧说圣君御前无僧侣学者，其中缘由且听贫僧道来，南赡部洲纵横10000由旬，忉利天、阿修罗界与无间地狱也各纵横10000由旬。四处纵横大小相同。在南赡部洲10000由旬中，水域4000，大雪山等山地3000，人众居住之地3000。人众居住之地3000由旬中，中天竺有16大国，101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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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的城池村寨，各据一方，相安无事，空地也很多。

忉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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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0000由旬中，除天帝释居住的善见宫中有善见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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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达玛亭、刺桐树、班都甘巴拉宝座、欢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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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达拉达花园、泼柔德格花园以外，各神居住之宫殿面积分别为10、20、30由旬大小不等，各据一方，相安无事。

无间地狱的10000由旬中住着受到恶报的生灵。他们像菜子塞满在竹筒里一样拥挤不堪。为什么地狱里的生灵受这种罪呢？那是因为世上一切生灵都受贪、瞋、痴三毒迷惑，为非作歹被打入地狱之故。

王为四事而来，其中三者是不应做的。只有一件是符合佛法，受到佛陀与其弟子们的赞赏。为了朝奉佛陀舍利圣物从京都汉达瓦底至大城罗陀那补罗阿瓦，每行一步都将获得众多善果。其他三件皆与贪欲之心有关。佛陀等教导我们说：此乃与涅槃之道相悖。故贫僧说陛下御前缺少有识的僧侣学者。

贫僧说陛下御前缺乏贤臣良将。是因为陛下父王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在汉达瓦底称王时，曾派使节与大城罗陀那补罗阿瓦之王明基苏瓦绍盖商定两国互不侵扰，像一张金箔一般亲密无间，于是两国均繁荣兴旺。施主圣君陛下即位后，大臣们不向陛下奏明，保持先王间交往的方式，像用刀割水水无痕一样，使得民众僧俗共享幸福太平，所以贫僧说陛下御前无贤臣良将。

此外，施主圣君前世曾为孟国汉达瓦底祝福，因而成为汉达瓦底之王。今日王祝愿发兵破坏他国繁荣，这岂能如愿？罗陀那补罗阿瓦国亦非等闲之邦，它曾领受过佛陀授记，是佛教之圣地也。

再者，阿瓦国兵多将广，象马众多。南部东吁、东敦、央米丁、瓦底、因道、宾垒、莱德、良渊、敏塞、麦克亚、彬达莱、彬西、皎勃当、勃特那果、那茂、达伽拉等各大城镇都驻有重兵与大批象马。北部的美都、鄂耶内、西博达亚、西达、德博因、勃东、阿敏、甘尼、班基十乡、耶蕾赛新、约谬、梯林、朗榭等镇也都有重兵把守。沿伊洛瓦底江一线，琼当、妙当、太公、鄂辛古、实皆、布坎基、德娄、蒲甘、育瓦达、辛古、色雷、布坎艾、仁安羌、色林、色固、垒盖、美德、德叶、敏东、明达、卑谬、达耶瓦底等城镇也有重兵和大批象马。欲攻下这些城镇均非易事。若陛下一意孤行，必将多行恶业增加罪孽，积怨愈甚。

其三，我等京都每逢缅历一、二月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江面难以停泊船只。至三、四月间则江水横溢，波浪滔天，船只很难行驶，全都得停泊河塘之中。

其四，只有两位国王和睦相处，不动干戈，众生才能获得幸福。而只有众生幸福，才能诵经守戒使佛教得以弘扬。只有佛教得以发展弘扬，功德才能圆满，最后修成正果。

此时，施主圣君陛下犹如佛陀，贫僧彬牙色久法师犹如天帝释，阿瓦百姓犹如王舍城人。为何作此比喻呢？因为从前佛陀到王舍城化斋时，城内家家户户紧闭门户。天帝释得知此事后，想王舍城人这样对待佛陀将堕入恶道。于是，变化成一青年，在佛陀钵中施放斋饭。王舍城人在青年的带动下纷纷出来施斋。因为施斋大家才进入善道。”

在色久法师与亚扎底律交谈之时，亚扎底律之臣德门丹杰、阿德意等人俘获瑞界野佛塔之塔奴20余人献于王前。色久法师见到后说：“陛下连恩人恩德都不知吗？”亚扎底律王问：“谁是朕的恩人？”色久法师说：“陛下由于前世向佛陀与其弟子们行善积下功德，王今世才获得王位，享受荣华富贵，才有这些珠宝、象马、奴仆，才有今日之武功与智慧。今日陛下将为人们谋利的佛陀之奴捉来折磨他们，岂不是忘了恩人与恩德？贫僧遵照律藏讲了些和现世与来世利益有关系的话，希望两位国君结为盟友，众生皆获幸福。希望陛下答应贫僧所求。贫僧将能乐于住在阿瓦或汉达瓦底城。贫僧希望两国像一张金箔亲密无间。”

亚扎底律说：“弟子为攻打缅甸而来，今日师父向弟子讲法，弟子即返回。”向法师施舍了许多礼物：布匹、宽幅细布、印花布、地毯、香料、伽兰香、沉香、龙涎香、黄兰香、玫瑰香精、樟脑、辣椒、槟榔、药材。交还瑞界野的塔奴。王说：“弟子将在此再停留四五日，在瑞界野塔建一佛亭，将派往上缅甸的士卒们召回。”亚扎底律用金独木舟将色久法师及随从人等送回阿瓦。

亚扎底律王拆了五艘御舫，用这些木料在瑞界野塔广场建一佛亭。建成后，请色久法师等100僧人奉斋，并向他们布施布匹、宽幅细布、红呢绒、香料、垫子、伽兰香、樟脑、沉香、黄兰香、玫瑰香精、龙涎香、辣椒、槟榔、药材等。众人祝祷共享善果。天亮后，亚扎底律请来色久法师说：“请师父与弟子同去蒲甘。”于是在色拉加彬船上放置尖阁，请法师乘坐。亚扎底律调转船头顺流而下。

关于色久法师的生平，在《师尊世系志》中说：“色久法师是明基苏瓦绍盖王在位时色雷阿信摩诃亚达之徒，在信彬随久寺修行的信佐达延达。应谬拉侯之邀来阿瓦，在谬拉侯门下。明康王即位后，欧德白古亚扎底律王在耶温安营，阿瓦闭门坚守。色久信佐达延达出城当说客，此僧善于辞令精通经典。”《缅桂大寺史》也有关于他的记述，说：“亚扎丁坚大臣在瑞喜宫佛塔内建一迦叶寺，亦称之为上寺，该寺捐给从色雷、色久请来的名僧。”与《师尊世系志》记载一致。古代史书称该僧为色久法师。但《新史》与《阿朗帕耶斗争史》等书将其改称为色觉寺之法师或缅桂寺之法师是没有道理的。

亚扎底律撤至皎德龙后，明康王将他在瑞界野佛塔建造的佛亭焚毁。亚扎底律见到徐徐升起的浓烟，说：“他毁了朕的功德。朕此次停止进攻阿瓦，完全是因为色久法师做了工作，朕答应了这一要求。现在朕要重新攻打阿瓦。”令全部船只调转船头。

此时与彬牙色久法师一起的大将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等向亚扎底律奏道：“破坏您的功德是他的罪责。既已答应了高僧法师的请求，再兴师去战实为不妥。王若坚持要战，可先取与我边界接壤城镇，然后再攻阿瓦。”遂又掉转船头顺流而下。

《缅甸大史》、《中史》、《新史》都记为：亚扎底律直进至太公城，其实不然。据《亚扎底律斗争史》载，亚扎底律仅派登马尼育和德门皮亚萨至太公。亚扎底律对色久法师说，我要召回派往上缅甸的将士，将士们一到就返回。据此也可明显知道亚扎底律并没有进至太公城。

明康王召集文武群臣道：这次孟王亚扎底律来犯，竟能未折一兵一卒未损一刀一枪返回。今后他若再生此念，水陆两路来犯，则后患无穷。看来我们应派兵堵截方妥。遂派巴亚加马尼与亚扎丁坚二人率马军3000沿伊洛瓦底江东岸一线至卑谬布防，使孟军连上岸砍柴挖菜也不可能。

亚扎底律由水路急速赶至蒲甘，在丹吉塔旁建一寺庙并备四物一并施舍给色久法师。

这时，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也抵蒲甘，将手下马军按100骑、200骑、300骑编成若干队。孟兵见之，以为缅军拥有19000之众，不敢靠岸继续飞速南下至色雷，大臣们发现阿奴律陀时从孟国取走的一尊佛像，告亚扎底律。亚扎底律派大臣等去取。遭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拦击，孟人死伤甚众。亚扎底律急忙南下卑谬。卑谬侯弁琪与色林侯瑙亚塔商议趁亚扎底律在上缅甸之机进攻驻守在康朗甲的驸马摩诃腊。摩诃腊兵败，只身单骑逃走。俘获摩诃腊之妻德拉梅久公主献予明康王。亚扎底律闻讯，急回汉达瓦底，将驸马摩诃腊处死。

缅历767年（公元1405年）亚绍、良瑞土司陶迈基送来大批礼品并奏道，愿意像翁榜土司多姜发那样归顺效忠。明康王召集明亚扎等文武群臣商议。大臣们在明亚扎面前如小鸟儿在鸢鹰前不敢飞翔那样，只观察明亚扎脸色不敢发言。

这时，明亚扎奏道：“德威崇隆的国王陛下，有道是渔夫钓鱼垂鱼饵，猎人捕鹿放驯鹿。依臣之见，对待良瑞陶迈基这样的人最好送去一远亲与其结亲，他必归顺。”明康王将良瑞陶迈基召至御前，将远亲德右侯亚扎都之幼女许配给他。

从此，良瑞陶迈基每年进贡刻花毯、丝绒、缎、两面绸、麝香、牦牛毛、鞍垫等。明康王见他尽职，遂允许他组织士卒象马大军。

同年孟王亚扎底律又率象马大军水陆两路来犯，攻打缅境的阿垒城与古突城，阿垒侯杜因布翁尼亚、古突侯巴亚觉都抵挡不住，遂集合军队去莱城固守。亚扎底律以水陆两路大军围攻莱城。莱城城上用火铳攻之，孟军伤亡惨重被阻城下。是时手下大将登马尼育、德门皮亚萨向亚扎底律王奏道：“莱城火铳甚多攻之艰难。不如暂时弃之不管转攻卑谬，待攻下卑谬，则莱城不攻自破。”亚扎底律撤军转攻卑谬。卑谬侯弁琪加固城防以大批象马士卒在城内固守。亚扎底律抵卑谬从水陆两面急攻。因火铳很多无法登城，不得靠近。冲上去的士卒也大多伤亡。遂将城团团围困。卑谬城中将士众多，约两个月后，粮草断绝。

明康王闻此消息，命谬拉侯德多为将，率马2000匹为卑谬运粮。谬拉侯德多乘一头丹林苏瓦象，每匹马驮两箩米突破重围，运粮进城。遂解除了卑谬饥荒。天明时，谬拉侯德多2000骑再次突围冲出城来，到御前奏道：“围困卑谬的孟人水陆两军人数甚众，应速派兵往援。”明康王集合象马大军，命布坎侯德腊帕耶、蒲甘侯乌兹那、东敦侯底哈勃德、德右侯亚扎都、谬拉侯德多各率一路，五路军马合计有战象200、骏马3000、将士50000。

亚扎底律闻明康王大批援军已到，遂派德门皮亚萨、德门阿瓦乃、德门泽别、德门包觉、德门比亚拜、驸马乌巴冈及勒宫恩各率军一支迎战缅军，七路大军共有战象100、骏马8000、将士40000。命勒宫恩为先锋。孟人探马向勒宫恩报告缅军已接近，勒宫恩进入林中准备冲杀。主帅德门皮亚萨派人告勒宫恩：“先锋不要操之过急，待缅王到旷野处后，视其兵力，再作攻击部署。”明康王军由布坎侯德勒帕耶为先锋。勒宫恩冲出林来大战缅军。马军转至旷野处才与勒宫恩交锋，勒宫恩大败。接着连战乌巴冈、德门包觉、德门比亚拜皆胜，被布坎侯击败之四支孟军逃入林中，缅军追击，获大批战俘象马。

明康王五路大军大败孟军，捕获大批战俘后，开始有些懈怠。亚扎底律的大臣德门皮亚萨、德门阿瓦乃见缅军军纪松弛，营地混乱，便发动反攻，大败缅五路大军。布坎基侯和蒲甘侯一面集合残部，修筑工事固守，一面向明康王告急。明康王急召各地土司，命他们率战象300、骏马7000、将士120000往援。

亚扎底律闻明康王率大军来援，不敢再在卑谬一带逗留，转到德莱西一带，建起木栅，起名波罗奈城，安下营寨。将船只等停泊在码头。亚扎底律召见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商议：“是将三路大军驻守那温，还是都撤至西部一齐抗击缅军更妥？”德门皮亚萨奏道：“臣以为还是将那温三支大军撤至西部为妥。此次明康王发兵，兵多将广象马甚多。我军如能抗击固然好，但万一抵御不住将有损我大业。”德门泽别、德门包觉、德门比亚拜三位将军奏道：“我军攻卑谬已有四五个月毫无结果，若将我等三军撤离，卑谬百姓将归顺明康。”

这时，登马尼育说：“卑谬是一座砖城，护城河又宽又深，很难攻克。你们三军之寨乃木寨，壕浅堑窄。明康王一到，很难抵挡得住。”德门泽别、德门包觉与德门比亚拜三将说：“只请国王给我们增派士卒象马。我等一定竭尽全力固守。”亚扎底律遂增加了兵力说：“只望汝等三支大军精诚团结。”于是，德门泽别等人返回后修筑胸墙，深挖沟堑，准备抵御缅军。

明康王午夜后从美德城出发，破晓前抵卑谬，将驻守在那温的三支孟军团团围住。一部分人越过护城壕，一部分人用云梯登城，以象军、马军突破孟军工事。在缅军奋勇冲杀下，孟三军大败。德门包觉、德门比亚拜二人阵亡，德门泽别被生擒，象马大多被俘获，士卒纷纷跳入江中，向西逃命。

亚扎底律闻言怨道：“岂能逃跑？”命埃蒙德亚率10艘劳加船去追杀跳水之人。大臣摩诃德孟谏道：“是三位将军在御前许下诺言，而士卒是无罪的。捕杀他们犹如焚屋灭鼠。何况陛下是祈求来世成佛之人？”亚扎底律闻言怒火平息，遂命埃蒙德亚不要捕杀投江士卒，而把他们救上岸来。

明康王打败孟三路大军后，下令修筑木栅工事，加强卑谬一带的防御。

孟王亚扎底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主帅德门皮亚萨与登马尼育奏道：“此次失利只因未听臣等进言，才致失误，下一步望陛下能采纳臣等意见。”亚扎底律问：“卿等有何良策？”德门皮亚萨奏道：“陛下，我军攻击卑谬已四五个月，征得甚多粮草。现在卑谬周围村庄粮草已尽，卑谬城内也已断粮。明康王率部来援，虽然兵卒甚众，却未见粮船，全凭士卒们肩扛运来一些粮食。我们可以在适当地方隐蔽起来，伏击从上缅甸来的运粮船。如得手，明康王的士卒将挨饿。由于我军就在他们附近，明康王不敢贸然撤退。那时，他就会来向我们求和，但到那时，我们绝不能让步。”亚扎底律认为此计可行，便选派精兵乘300艘劳加、铁船，逆流而上直至美德城、德叶城以北地区，将沿途村庄全部焚毁。所以色固、色林等地均不敢前来送粮。

明康王部下将士遂陷入饥馑。明康王召集文武大臣说道：“现在我军粮草已尽，仅剩下四五日口粮，断炊在即。依朕看还是议和为宜。”文武大臣齐声称是。明康王派一使者带了两匹骏马、中国布匹、麝香等来见孟王亚扎底律。

明康王在致亚扎底律的信中写道：“金殿之主明康王向王兄亚扎底律致意。此次吾率兵前来，只因闻吾边疆古突、阿垒两城遭劫，卑谬被围。王兄是一位信守君王十规的国君，吾也是信守君王十规的国王。吾等弟兄二人如能友好相处，将无敌于天下。希望像吾等父王在世时那样，王兄的罗摩迎国与小弟的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国友好相处像一张金箔一样亲密无间。”

使者宣读了明康王之信件后，亚扎底律看了一下主帅德门皮亚萨和登马尼育的脸色。主帅德门皮亚萨低下了头。亚扎底律赞扬两位大臣的远见卓识。与来使交谈后，回复一函，写于贝叶之上。

贝叶之上写道：亚扎底律向王弟金殿之主明康王致意。王弟轻信渺米亚侯劳皮亚那厮之言，进犯吾国，遍及全境，使吾国蒙受浩劫。现在吾来到王弟金殿之主的国家，尚未举行庆功典，故尚难答应王弟所提之要求。向使者回赠了许多礼物后，令其返回。

使者返回后，明康王听过了金贝叶上所写内容，一笑。因为交涉未成，遂召来所俘的孟大臣德门泽别，对他说：“兄已年迈，兄的两位女儿均是亚扎底律王之王后，据悉现在均在亚扎底律身边。请兄让你两个女儿代我求和。事成后，朕即放兄返回。”德门泽别给女儿们的信中写道：“二爱女，父有一言相告，父已年迈不愿成为事二主之臣，盼临终时能将你等的手放在为父胸前。父如在缅人国中死去此愿未偿，必将堕入四恶道。两位君王言和，父方能免遭此难，重获自由。望二女向王请求停战。”

德门泽别的两个女儿听说来人送来父亲的信，看后痛哭，将父信呈于王前。亚扎底律沉默不语，召来德门皮亚萨说：“卿听说了没有？德门泽别那老头儿还活在人间。”德门皮亚萨说：“德门泽别不按臣等谋略，妄自尊大，有负王命，终于沦为他人之奴，生死何异？”亚扎底律王默然步入内宫。

两位王后抱着亚扎底律的腿痛哭不已，奏道：“德威崇隆的国王陛下，请三思，只有和谈妾等才能重见父亲。”亚扎底律道：“朕也可惜尔父，以前朕未采纳主帅德门皮亚萨等人之策，却听信了尔父之言，致使朕丢尽颜面。尔父也被人俘获。现主帅向朕进言：明康派人求和，不要答应。他有见识，看法是很对的。主帅不同意，朕也不便同意。尔等可向他申诉，他若同意，朕就与明康言和。”

两位王后给主帅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黄金一缅斤、白银10缅斤。信中写道：“我等姐妹二人向主帅叔父敬禀：我等父亲年事已高，但愿叔父帮助我父在这般年岁时不再成为二主之臣。我姐妹二人只有求叔父作主了。”德门皮亚萨默不作声，也未将礼物收起。亚扎底律召见德门皮亚萨说：“两位王后抱着朕的腿多次求情。朕对她们说：世上众生在未进入涅槃之前，都摆脱不了世间八法。”德门皮亚萨奏道：“臣仆只知如何战胜敌人金殿之主，却不知该如何顾及妇人之言了。”

亚扎底律说：“卿与德门泽别二人乃童稚之交结拜兄弟。卿不念及此情吗？”德门皮亚萨奏道：“臣只知考虑如何克敌制胜！”亚扎底律不语。

当主帅走后，两位王后来问：“他同意了吗？”王说：“他说只知战事为先。朕只得默然。朕不便反对他的策略，还是尔等去找主帅吧！”两位王后又派人给主帅送去许多礼物。德门皮亚萨仍然拒收礼物，只是说：“以君王的旨意为主。”

两位王后再次来到国王面前又哭又闹地回奏。亚扎底律说：“朕准备接受德门皮亚萨的指责。”将德门皮亚萨与登马尼育唤至御前说：“金殿之主明康王失策，对我们开始畏惧了。但战争者有得有失。明康与朕都是一国之君，拒绝他的要求不太妥当。将来要打还有很多机会。”德门皮亚萨与登马尼育奏道：“陛下若同意和谈不必着急，等他来求时再应允不迟。”

亚扎底律告两位王后可派人通知德门泽别已办妥。两位王后派人告德门泽别说事情已办妥。德门泽别来见明康王奏道：“已办妥。”明康王遂准备大批礼物派使节前往，明康王致亚扎底律一函。函中说：

“金殿之主明康王向亚扎底律王致意。只因我们两位国王之怒火，招致一场大战，众将士的性命就像山崩地裂小草遭殃一样，蒙难巨大。因此我向你呼吁让我们共同为一切生灵造福。”使者见到亚扎底律王宣读了信函。亚扎底律听过后复函说：

“亚扎底律王向王弟金殿之主明康致意。王弟说要为一切生灵造福。吾乃祈求来世成佛的国王，就是希望一切生灵获得幸福。”两位国王讲和后，明康送去的礼物有：佩有金缰金鞍之良驹10匹、佩有金缰金鞍之驯母象2头、马50匹、花绒20匹、绿色天鹅绒20匹、紫红天鹅绒20匹、丝绒20匹、花缎20匹、麝香、牦牛毛、鞍垫、咸茶叶等。由100人手持礼物，派大臣德耶西都前往宣誓定约。德耶西都抵达后，在大臣席上就座。亚扎底律王亲切地与他交谈，赐他壮象2头、母象1头、10缅钱重之金钵、上等布匹、香料玫瑰露等叫他返回。

是时，亚扎底律道：“王弟与朕犹如切割成许多小块的碎金熔铸在一起仍然金光闪烁一样，为了佛教的利益、僧俗的利益而努力的善果，将来定能得到佛陀授记之言。”亚扎底律也派德门皮亚萨前去定誓立约，并带去由1000人抬运的礼物。计有：金缰金鞍壮象4头、彩带壮象4头、红绿天鹅绒20匹、单幅上等布20匹、布20匹、绸布20匹、优质好布20匹、花布20匹、地毯20卷、香料、伽兰香、沉香、黄兰香、龙涎香、玫瑰香精、槟榔子、辣椒、药材等。

明康王赐德门皮亚萨在大臣席上就座，与其亲切交谈，赐他金缰金鞍马2匹、1缅斤重的金钵、缎子、绸布、蓝布、麝香、牦牛毛、鞍垫等。并说：“两国战事结束，犹如以刀割水水无痕一样，一切生灵皆获幸福。实为功德无量之举。由于此功德定能得到未来佛之授记真言，修成佛陀正果。”德门泽别等被俘人员经过审查全部释放。到了约定之日，举行隆重典礼，撑起白伞，在众文武大臣簇拥下，两位国王携手登上山道欣佛塔，宣誓立盟。

按照两国国王的誓约，立桩划定国界如下：西部以德宾德扬为界，上为缅甸，下为孟国。亚扎底律提出要求说：“显然，此次王弟取得了胜利，吾失败了。今年吾的军队暂时驻在德莱西城，雨季再撤回。”明康王依允。边界划定后，两位国王交换各自使用的白伞以及槟榔盒等器皿，然后握手道别，两位国王率军马依序返回各自京都。

缅历768年（公元1406年）孟养侯位空缺。明康王与明亚扎商议说：“谬拉侯是朕心腹，勤奋上进，亚扎底律围卑谬时，运送粮食赴卑谬。把孟养交予他谬拉侯乌登统辖，妥否？”明亚扎讲了麻雀蛋与孔雀蛋的故事。明康王说：“朕奴乃孔雀蛋也。”东敦侯之女信米妙被立为妃，五个月后将其赐与谬拉侯乌登为妻，后又赐名“德多”，领孟养侯。德多获孟养后，赴任前以鞍垫具备的良驹一匹为礼物去明亚扎府上拜访说：“蒙您提携，今我获孟养城，请问如何治理，才能使孟养繁荣昌盛？”“请牢记能使城乡繁荣之精进七法及君王之四品。擅长韬略，精通武功两者之间应重视前者。”德多到达孟养后，爱民如子，城乡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一日，统治罗摩迎国的孟王亚扎底律召集德门皮亚萨、登马育尼等人说：“罗陀那补罗阿瓦国兵多将广象马成群，忠心报国不怕牺牲的王侯、武将很多，夜以继日进谏献策的文臣贤士也很多。待朕百年后，朕子孙在位时，将遇到很多麻烦。只有和金殿之主明康王结亲，日后才能保持两国如一张金箔般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也奏道：“陛下所言甚是。”亚扎底律派登马尼育带上礼物与金贝叶书去见明康王。带去的礼物有：金缰金鞍壮象10头、彩带壮象30头、细花布100匹、优质布100匹、宽幅细布100匹、布100匹、红绿天鹅绒各100匹、上等单幅布100匹、香料、艾纳香、伽兰香、沉香、黄兰香、玫瑰香精、龙涎香、辣椒、槟榔子、药材等。

亚扎底律致明康王的金贝叶书中写道：“亚扎底律王向金殿之主明康王致意。吾等兄弟二人和睦友爱，若以吾二人所有的犹如大地般雄厚之兵力与象马出战，则南赡部洲之上的各国都将成为吾等之藩属。希吾兄弟两国能像提婆陀诃迦毗罗城一样永世长存。吾之公主德拉梅久正侍奉金殿之主左右。王如能将御妹明拉妙许配给吾。吾将每年向阿瓦进献战象30头与勃生所得之船舶税银。”

登马尼育大臣率3000人携礼品来至明康王御前。献上礼品，宣读了金贝叶书。明康王召集明亚扎等文武群臣商议。明亚扎上奏了梵授王将公主萨牟陀阇许配给龙王，以此征服龙王之国的故事。明康王说：“亚扎底律要求联姻事谈妥后即可进行。现在朕就派卿去谈此事。”赏赐了登马尼育让他回去。回赠的礼物有：金缰金鞍驯雌象2头、良驹5匹、绿天鹅绒100匹、红天鹅绒100匹、花毯100条、丝绒100匹、花边100匹、绸缎100匹、麝香、牦牛毛、鞍垫等。

明亚扎率3000人马赴汉达瓦底，带去明康王之函件。信中说：

“金殿之主明康向亚扎底律王致意。王提出联姻事，如王愿意立誓为吾尽职，吾可答应此求。今派大臣明亚扎赴贵国谈妥后，此事即可进行。”孟王亚扎底律与大臣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等人商议后，立誓在拘利耶城建立成亲行宫。行宫建成后让四名孟族大臣的夫人参加仪式，并给她们配备了随从，跟随明亚扎赴缅境。亚扎底律进献的礼品有：金缰金鞍驯雌象10头、上等单幅布、花纹丝巾、红绿天鹅绒、宽幅棉布、双面两色布、红帆布、丝巾、优质布、花布、香料、伽兰香、沉香、黄兰香、玫瑰香精、百花香料、龙涎香、辣椒、槟榔子、药材等。

明亚扎返回后报告国王事已办妥。王为御妹举行洗头礼，赐名杜勃巴黛维以及正宫王后所用一切仪仗用品，宫女30名，命赖亚基夫人为内傅，命布坎侯德勒帕耶、东敦侯底哈勃德、包绵侯西都、德娄侯亚扎都、蒲甘侯乌兹那、东吁侯明奈米、明亚扎率七路兵马及10位夫人监管婚礼。王赐给御妹杜勃巴黛维正宫王后乘轿一顶。据说上述七路兵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500、兵勇70000。

送婚队伍抵拘利耶城后，将杜勃巴黛维送入成亲行宫。各路人马依次驻扎护卫。亚扎底律也率大批象马将士100000余抵拘利耶城，派5名大臣监管婚礼。

婚礼完毕后，对众人大加封赏。命布坎侯德勒帕耶、东敦侯底哈勃德、包绵侯西都、德娄侯亚扎都、蒲甘侯乌兹那、东吁侯明奈米等6路人马返回。将明亚扎与10位夫人请至汉达瓦底。抵汉达瓦底后明亚扎与登马尼育大臣讲了许多典故事例。

亚扎底律问明亚扎：“如何做才能使现世与未来轮回中能得到更多善果？”明亚扎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令国家繁荣富强之精进七法与君王十规可使陛下现世获得更多利益。贤人七德能使陛下在未来轮回中得到更多善果。”

杜勃巴黛维也问道：“请爷爷也讲讲王后应遵守之法。”

明亚扎奏道：“高贵的王后殿下，应仿效古人阿珊蒂梅达等尊贵王后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世与来世都能受益。”并举出了许多实例典故。亚扎底律闻之大喜，给予他许多赏赐，并赠与他一名孟族大臣之女。后来勃东侯苏因即为该女所生。明亚扎与10位贵夫人在孟国住了五个月后，得到许多赏赐返回阿瓦。从那时起，两位国王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孟国每年进献象30头与勃生所得之船舶税银。

《新史》的编者根据历史所载：“阿瑜陀耶王进献大象时受到大臣们的迎接”一语，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和别国公主成婚举行过隆重典礼，也没有进献明康王之妹杜勃巴黛维举行庆典之事。古人所编历史对明亚扎讲的典故也无考。

杜勃巴黛维得到了正宫王后全部仪仗用品与亚扎底律成婚后，孟王每年进献象30头与勃生所得之船舶税银事，在《亚扎底律斗争史》中没有记载。

在《亚扎底律斗争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亚扎底律听说明康王死的消息后说：“王弟即位为王以后，与朕乃死敌，如今王弟已命赴黄泉，只剩下朕一人了。真乃无常之道，人之躯干不能永存。”心中郁郁不乐。王后们听后戏言道：“明康是王之弟、是姻兄弟、又是岳丈。现明康已死，何不兴兵将他的王后嫔妃统统接来。”此处所指王后，明明是指瑞卑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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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勃巴黛维等人。《新史》编写者却否认这一事实。根据《缅甸大史》、《中史》、巴利文史籍和《君王御事录》的有关记载，亚扎底律与杜勃巴黛维结婚并归顺明康王，向其称臣是确实无疑的。





[1]
 原文误印为：明康的王后有：信漂辛、妹苏奎、明边、掸王多岸发之女信米瑙、登克都艾之女信波玫，共四位。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2]
 此处所述与本书（152）节所讲一致，只多出“勿忘国恩”一点。可参见该节绍王后与那腊底哈勃德王之对话。



[3]
 此处所述与本书（53）节所讲一致，即所谓君王履行之八法。



[4]
 此处所述与本书（53）节所讲略同，可参见。



[5]
 该词源自巴利文，意为君王、首领。旧译罗阇。



[6]
 旧译安邦，即今日锡箔（或译作昔卜）之地。



[7]
 意即：情谊书柬，有用白话散文写的，有全用诗句写成的，也有文白相间写成的。这种文体始自阿瓦王朝时期。原来是高僧致君王的信柬，多为谏词。后来扩展成为君臣、父子、师徒、夫妻、朋友间的来往函件。内容则是诵经讲道、联系事务、寒暄问候，多种多样无所不包。作者也不再局限于僧侣，也有不少俗家写作的或代笔写成的。总之，密达萨是缅王朝时期一种独特的文体。这篇作品是缅甸文学史上现在发现的第一篇“密达萨”。



[8]
 即现仰光瑞大光佛塔（俗称大金塔）所在的山冈。上述传说即瑞大光塔建塔缘由。



[9]
 缅甸语中的习惯说法，意即：世界上之所有民族。



[10]
 佛教谓不离食欲、性欲的神国六层中之第二层，即所谓三十三天者。谓在须弥山顶，中央为天帝释所在的善见城，四方各有八天域，合计共有三十三天域。



[11]
 按佛教说法，天帝释所居之宫名为善见宫，所乘神车亦名善见神车。



[12]
 Nandawun花园，意译作欢喜林。



[13]
 原文误写为苏卑千达。按明康之女是瑞卑千达，而明康的孙女、即底哈都之女才是苏卑千达，此时尚未出生。



（171）王子明耶觉苏瓦



缅历768年（公元1406年）明康王将布坎侯德勒帕耶基之女苏明拉许配给王子明耶觉苏瓦，并立其为王储。当年赐他良象骏马多头，每月可得发情雄象80头。实皆底里泽亚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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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他有如此多的象马十分忌妒说：“鄂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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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厮还不是因为我的辅助才有今天。”大臣们听到这话向国王奏道：“德威崇隆的国王陛下，王弟实皆侯出言不逊屡次亵渎国王。有道是：子无礼，奴无礼；奴无礼，邻无礼。对王弟应该教训才是。”

明康王召明亚扎，命他去教训一下实皆侯。明亚扎思忖：实皆侯性情暴躁，蛮横无理，胸无点墨，不便直接去教训他。只有采取委婉引导的办法对他教训才能奏效。于是对一位名叫西杜因加都的大臣说：“当实皆侯底里泽亚都拉来我处谈话时，你就详细地问我以前蒲甘德由别敏那腊底哈勃德与亚扎丁坚的事。”西杜因加都依言在实皆侯来与明亚扎谈话时，便问起有关蒲甘那腊底哈勃德王的故事。明亚扎详细地讲述了亚扎丁坚与那腊底哈勃德王的故事。实皆侯泽亚都拉说：“（吾乃王子）怎么能与官吏的事相提并论呢？”起身便走。

实皆侯回到实皆后，聚集北方9支马军，经布坎抵蒲甘，取了宫错姜漂王的白伞与上朝大鼓后，率大军在阿瓦山套榭湖扎寨，派人向明康王传话说：“明翠，你是交出王位，还是单骑与吾较量？”明康王并不十分恼怒地说：“正如铁上所生铁锈会腐蚀铁本身一样，实皆侯的所作所为也毁了他自己。朕以社稷为重，不徇兄弟私情，如埃拉亚鹦鹉王对待子与牛一视同仁。如鹿王替身怀双胎的母鹿忍受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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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也要牺牲自己热爱国家。在朕与实皆侯单骑较量时，文臣武将们可在一旁观战。现在备象出战！”实皆侯听到王兄之言也说：“好！”

明康王唤来象吏问道：“哪头象可胜实皆侯所骑之丹林苏瓦象？”象吏奏道：“亥尼拉是幼时就曾制服过丹林苏瓦的象。”天明，明康王带亚扎丁坚骑上亥尼拉象，在文武大臣们的簇拥下，率大军出战。两王所骑大象相对而立准备厮杀。这时，丹林苏瓦见是制服过自己的亥尼拉，不敢相斗，大吼一声，落荒而逃。明康王紧追不舍。实皆侯遂被关入牢房。

这时，明亚扎奏道：“王弟实皆侯才疏学浅做了错事。但念他过去曾立过大功，可不必对他治罪。此外，实皆侯妄图诋毁陛下的光辉，但由于陛下威力无穷，这次事件反而增添了陛下的光辉。”

“臣再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口猪住在一个红宝石窟里。一天，狮王带领部下在红宝石窟周围活动。狮王走时，红宝石窟上显出狮王的影子。猪看到狮王的影子惊恐万分，于是便想减弱宝石窟的光辉。滚了一身泥巴，然后用身子反复摩擦红宝石窟的窟壁。但是它这样做并没有使红宝石窟黯然失色，反而更加光彩夺目。王弟实皆侯妄图减弱国王的光辉，但王的光辉并未丝毫减弱。王的权威犹如初升的太阳光芒越来越强。因此不要再让王弟受苦。”此时，明康王怒火已消，便把王弟从牢中放出。

实皆侯出狱后，投奔妹丈孟王亚扎底律。亚扎底律赐他大城大镇食邑并大批仪仗用品。实皆侯到孟国后，亚扎底律每年不再进献象30头和勃生所得船舶税银。

关于此事，《新史》编者引用了劳加通当木写瑞梯王家谱的诗。诗中写道：

太阳王系，先祖明康，

白伞荫下，金殿称王。

北部食邑，实皆封疆，

亲生手足，兄弟情长。

傲慢怒火，互不相让，

恃勇相争，陈兵战场。

力大无比，英勇顽强，

耶妙苏瓦，胯下良象。

攻杀亥象，胜势难挡。

劳加通当木是瑞瑙亚塔的仆从。当那腊勃底王将瑞瑙亚塔处死于河中时，劳加通当木逃亡东吁。他是阿瓦人。明康王在位的年代离那腊勃底称王的年代尚不很远，所以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是比较清楚的。他说明康王骑耶妙苏瓦象，而王弟骑亥尼拉象。但说劳加通当木是阿瓦人却没有任何记载可查。况且明康王与瑞南觉信王相隔10代国王，100余年。因此，我们认为《新史》所载不符合事实，只有《缅甸大史》所载才是真实可靠的。

同年，孟王亚扎底律又接纳了那腊梅拉。那腊梅拉之父陶亚基是若开王。明康王征服若开，杀死陶亚基，将若开封给其婿阿瑙亚塔明绍。于是陶亚基之子那腊梅拉逃离若开投奔亚扎底律。明康王之弟实皆侯底里泽亚都拉也来到此地与阿瓦王不和。亚扎底律命德门皮亚萨及10名大臣率战象100、将士40000，攻若开，准备立那腊梅拉为王。德门皮亚萨进入若开，发动猛烈攻势。因阿瓦援军未到，被德门皮亚萨击溃，若开陷落。驸马阿瑙亚塔明绍与公主被俘，押往汉达瓦底。那腊梅拉被立为国王。亚扎底律将阿瑙亚塔明绍处死，立公主瑞卑千达为后。

明康王闻讯勃然大怒。召集明亚扎等文臣武将商议。央米丁侯西都、布坎侯德勒帕耶等人奏道：“我们的实力孟人了解，孟人的实力我们也清楚。待雨季过了，旱季到时再集中全国兵马取之，孟王亚扎底律难逃王手。但孟国与云国清迈城甚近，若两国联合对付我国，则难以攻克。依臣等之见，乘孟人尚未派人与清迈联络之前，我们先派人去联络。”明康王说：“此计甚妙！”遂派皎意侯与谬拉侯取道东吁去见清迈王摩诃腊。

明康王在致清迈王摩诃腊的金贝叶书中写道：“金殿之主明康王向吾子清迈王致意。亚扎底律背弃了在卑谬山道欣佛塔立下的誓言盟约，攻打朕之国土若开，城破，杀朕驸马，将朕女立为王后。王弟行为不端，朕教训他后逃亡汉达瓦底，也被其接纳。原每年进献之30头象、勃生船舶税银也不再来献。他如此不知恩情不守信义，朕将兴兵讨之。望吾子清迈王率象马士卒从锡当一线出击，若攻克白古汉达瓦底，则公主美女、战象骏马尽归吾子。”

送去的礼品计有：金缰金鞍象两头、金缰金鞍马两匹、价值连城的红宝石指环10个。皎意侯、谬拉侯率百余人取道东吁前往。到东吁后，请东吁人带路。不料迷路到达孟国兹亚城境内，兹亚侯将两名使节及100人全部扣留送交亚扎底律王。亚扎底律王看了明康王致清迈王的信，将随从100人扣留，将两位使者刺面后放回。

两名使者返回后，向明康王奏明情况。明康王大怒说：“立即集合全国兵马出征！”

是时，明亚扎奏道：“德威崇隆的国王陛下，凡大国国君固有其气势与尊严，但不应因怒火急于在非时之时出兵征讨。要考虑到时间、地点与主观条件。而现在已进入雨季，每年进入缅历四月、五月孟国国内丛林繁茂，河湖横溢，道路泥泞，象马行走困难。何不待过几个月，雨季过去天气放晴，那时再出兵。”并举出了不少故事实例。明康王拒绝采纳明亚扎之言，说：“安排兵将象马，朕月内就要出征！”

是时，出征的序列是：王子明耶觉苏瓦、蒲甘侯乌兹那、德娄侯亚扎都、布坎侯德勒帕耶、央米丁侯西都、瓦底侯丁克亚、固道侯明摩诃、东敦侯底哈勃德、东吁侯明奈米、色固侯底里泽亚觉廷、色林侯瑙亚塔、良渊侯巴亚觉廷、卑谬侯弁琪、格礼杰当纽、孟养德多、甘尼侯耶瑞当、辛古侯赖威、彬西南达丁坚、莱德王登西、阿敏亚扎丁坚、翁榜多姜发、良瑞陶迈基共22支大军，计有战象800、骏马20000、将士220000，明康王所率大军：先锋官为明拉瑞当，先锋部队监军为明基苏瓦；右军统领那当米亚，监军底里巴达亚；左军统领南达约达、监军达瑙；后卫官为南达都利亚，监军德耶南都。大军计有战象200、骏马2000、将士40000。

命小王子底哈都与鄂钦巴、西杜因加都、巴亚加马尼分率四支军马驻守阿瓦城。

此外，命敏东、岱达、谬迪、明达、曹、美德、德叶、垒盖、班当、邦林、炯聪、布坎艾等镇共12路军马齐聚卑谬驻守，负责运粮。明康王率上述大批将士象马于缅历769年2月（公元1407年4月中至5月初）取道东吁出征孟国。

亚扎底律闻明康率大军铺天盖地杀来，命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德门阿瓦乃、乌巴冈、德门泽别、德门毛昆、勒宫恩、德门耶丁延、德门布翁西等各率所部一路人马。亚扎底律亲率主军居中，取道汉达瓦底出战迎敌。合计10路兵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000、将士80000。

亚扎底律命勒宫恩率战象200、骏马500、将士50000迎战明康王。勒宫恩率部与明康王先头马军遭遇，展开激战。勒宫恩兵力不及缅军败下阵来，大批士卒被缅军俘去。勒宫恩失利后，亚扎底律不敢在德景城御敌，退至班觉，等待莫塔马与勃生的军卒到来再战。

明康王将孟国北部一带城镇村庄全部焚毁，逐步挺进。抵班觉后连续发起进攻，均未成功。这时，莫塔马方面人马已到，大大补充了亚扎底律的兵力。明康王攻城近三月。攻战时间长，粮食消耗殆尽，周围城乡又已成焦土，无处觅粮。从卑谬运来粮食，遭亚扎底律部下拦截。又不敢去远处征粮，加上缅军人数众多，濒临饥荒。

明康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明康王说：“如今我军将士人数众多，粮食难以补给，长此以往必将遇到困难。朕意现在只有与其和谈结束这场纷争为妥。”文武大臣们也奏道：“将士们只有吃饱肚子，才能为国王效力，没有粮食是不能为王尽忠的。看来采取和谈办法解决纠纷为妥。”

明康王派因贝侯去见亚扎底律，转告道：“金殿之主明康王向亚扎底律致意。此次吾出兵汉达瓦底原因在于妹丈与吾曾在卑谬山道欣佛塔立誓，但妹丈毁约，取吾领土若开城，俘我驸马、公主，杀死驸马，强立吾公主为后。而吾得王兄之女后，念她与吾儿皆系王族之后，遂将公主许配吾儿。王兄若想要兄之女，吾现在即可送还。请兄还吾公主，吾即班师回朝。”送去的礼物有金缰金鞍象两头、金缰金鞍马两匹。

亚扎底律闻言召集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商议，说：“现明康王粮草已断，将士挨饿，又不敢从这里撤离，故前来求和。我们可用计取他。”遂让因贝侯转告：“姻兄金殿之主方面出大臣10人，我方也出大臣10人共同去介哥佛塔宣誓立约。”

亚扎底律的计谋是：在佛塔预先埋起钢刀，等缅方来人时，取出钢刀将他们杀死。亚扎底律牵出从若开得来的瑙亚塔所骑一匹灰马和一匹枣红马让因贝侯德多看，并问道：“你知道这两匹马吗？”因贝侯奏道：“臣不知。”王说：“据说一匹是用20缅斤银子买来的，另一匹是用17缅斤银子买的因贝侯你明明知道却推说不知。”因贝侯德多奏道：“因为我们阿瓦国内这种马太多了。所以臣不敢说知道。”

亚扎底律想让因贝侯见到公主瑞卑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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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叫将槟榔送来，当公主递给国王槟榔时，王对因贝侯说：“你来见过公主，听听你们公主有什么让你捎回的话？”因贝侯奏道：“明康王这次派小臣来是为了两位国王和好，互不相扰，开辟金银友好之路，为僧俗谋利造福而来。并未嘱臣听取公主有何言语带回，故难以从命。”王赞道：这缅甸青年相貌举止言谈都很得体，有大臣风度，将来定是一位出色人才。随即回赠了礼物，并对因贝侯进行了赏赐，让他回去复命。因贝侯返回后详细地向明康王奏明。明康王召集群臣将情况述说一遍。

明亚扎奏道：“孟人诡计多端，与他们宣誓立约时应加倍小心。”天明后，明康王派明亚扎、底哈勃德、德耶西都、德勒帕耶、乌兹那、巴亚丁坚、瑙亚塔、亚扎丁坚、杰当纽、孟养德多等10位大臣，各骑大象，带领扈从从营地出发。

亚扎底律也派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德门泽别、德门阿瓦乃、德门耶丁延、德门毛昆、德门丹杰、德门乌巴冈、德门泽布翁、勒宫恩等10位大臣各骑大象带领随从，从营地出发。

缅甸大臣与孟大臣骑象沿溪流两岸并列前行。快到介哥佛塔时勒宫恩对孟养德多说：“兄长，兄乃英雄，吾也是好汉。兄以为此次前来立誓盟约是诚心实意的吗？孟人从未守过信义。”孟养德多遂对明亚扎、明西都等人说：“勒宫恩告，估计孟人并非诚心实意，依我看不如回去的好。”明亚扎、明西都观察了一下孟人的动静，未登塔就原路返回。见缅甸人往回走，孟人也返回营地。

亚扎底律问：“为何返回？”孟大臣们说：“勒宫恩向孟养德多讲了。缅甸人有所察觉因而返回了。”亚扎底律问勒宫恩：“你向他讲了什么？”勒宫恩奏道：“吾等罗摩迎国汉达瓦底系佛教圣地。此次缅王来征，由于粮草断绝，亟欲退兵，但因与吾军甚近不敢贸然撤离，才前来求和。臣担心将来子孙后代永远指责吾等孟人不守信义，遗臭万年。所以臣才说的。”亚扎底律说：“如此说来吾计败于你手。”命埃蒙德亚将勒宫恩推出斩首。埃蒙德亚将勒宫恩带下。

是时，德门皮亚萨奏道：“现在敌人就在眼前，明康王若听说陛下处死大将定会拍手称快，只会长他人威风。容臣去问勒宫恩，如果他愿戴罪立功，就留他下来为王效力。如果不能，再杀不迟。”王默然。德门皮亚萨遂追出叫住埃蒙德亚，将勒宫恩带回。

德门皮亚萨对勒宫恩说：“你若想活命，就趁明康王每日傍晚率随从众将巡营之时，骑象去将明康捉来。”勒宫恩奏道：“要臣取他不难，请将御象巴加马赐与臣骑，并给臣500士卒。”亚扎底律将御象巴加马给他，说：“我率象军在后援你。”勒宫恩又奏道：“臣不识明康，请派一识他之人坐于象背之上为臣指点。”

亚扎底律召见实皆侯信代达说：“自兄来到弟处，弟为兄接任事日夜思念。今勒宫恩去捉明康，请兄骑于象背之上为他指引。事成，弟将亲自去阿瓦扶兄为王。”实皆侯信代达遵命骑在巴加马象背之上。亚扎底律骑在南朗象上率象兵800随后。德门皮亚萨率战象15头、士卒500居左，德门毛昆率战象15头、士卒500居右，作为援军。

是夜，明康王照例巡营。走在前面的是缓缓而行的御象前500佩刀武士。跟在御象后的象队则离明康王较远。身边只有所骑御象耶妙苏瓦的护象兵跟随。勒宫恩早已在林中埋伏。一阵金鼓响，勒宫恩从林中冲出。明康王见有人，喝道：“朕正要捉你！”说罢，任凭御象向前迎敌。两头大象正要以牙相抵。信代达说：“你是一国之君怎能不顾身份与一大臣单骑厮拼？后面援象甚众，还不将白伞放倒！”明康王闻言，控制住御象向后撤走。

勒宫恩紧追不舍。央米丁侯西都、布坎侯德勒帕耶、德多、杰当纽等人率战象50头拦住勒宫恩。勒宫恩不支，向后撤退，行至河边，亚扎底律所率援军已行至河中。亚扎底律问：“朕来援你，为何后撤？”勒宫恩奏道：“只因国舅实皆侯信代达泄露机密，臣未能战，明康王逃脱。”

亚扎底律召姻兄信代达来问：“兄为何如此？”信代达说：“我担心我兄遭难才告他的。”亚扎底律说：“你与你兄不和来投奔朕。朕本想对你封赐。今天看来你爱你兄胜于朕，将来必为内患。”于是将信代达处死。

亚扎底律问勒宫恩：“因为你说要捉住明康，才留下你命，如今没有抓到明康，你怎么办？”勒宫恩奏道：“待夜间明康王入睡时，臣去刺他。”勒宫恩选了12名武士各持刀枪，夜间二更过后抵达明康军营，四下巡视，发现北部壕堑较浅，寨墙不牢，守军稀少，遂藏身于寨外鹊肾树下，抽去两根栅木，潜入寨内。留三名武士在鹊肾树下，留了三人在监军德耶南都帐旁，嘱若其醒来立即将其砍死。又留了三人在象栅之内，说：人们若醒来，速将象索砍断。勒宫恩与其余三人直奔明康王帐下。勒宫恩踩二人之肩将地板撬开钻入帐内。

进入帐内后，勒宫恩先取走明康王的槟榔盒交予手下，走至床前抽出床旁明康王御用红宝石宝刀，正要砍下，突然一名守夜侍从发现灯下有人，大声喊道：“孟人，贼！”明康王被喊声惊醒。禁卫们纷纷起来捉贼。守在象栅内的三人遂砍断象索，大象纷纷奔出象栅。缅军以为大象逃脱引起混乱。勒宫恩等奔出营寨。出寨后，清点12名武士都到齐后，便往回走。缅军营中这时仍一片混乱，约两个时辰后才平静下来。

勒宫恩等回到营地。亚扎底律问：“事情办成了吗？”勒宫恩奏道：“奴臣父母曾告诫奴说，谋害威德之国君必福浅寿短。奴臣只有长命才能为陛下尽忠，故未杀他。但确曾到达明康身边。王若不信，可以取来的槟榔盒、宝刀为证。”言罢献上槟榔盒与宝刀。王交给明康王公主观看。公主看后哭奏道：“确系父王之物。”亚扎底律大喜，对勒宫恩说：“朕赦你不死！”

明康王得知孟人曾到他身旁，心中不安。拂晓，不见槟榔盒与宝刀，更加惊恐。将士们又已严重饥荒，遂召集众文武说道：“现我军粮食已绝，求和无望，如何是好？”央米丁侯西都奏道：“留下8支大军断后，国王先行，病象弱马，伤残将士，无力作战者现在即刻先走。天亮后开拔。”明康王问：“留下哪8支大军？”央米丁侯西都奏道：“留下包括臣在内的8支大军即可。”断后大军有央米丁侯西都、底哈勃德、卑谬侯弁琪、色林侯瑙亚塔、蒲甘侯乌兹那、布坎侯德勒帕耶、杰当纽、德多等8路人马，计战象200、骏马8000、将士80000。

亚扎底律派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勒宫恩、乌巴冈、德门毛昆各率本部，王自率一路大军共6路进入林中追击明康。命德门阿瓦乃、德门泽别、德门泽布翁、德门耶丁延、德门丹杰、德门埃比亚耶率6路大军摆出要与断后的8路人马决战的架势。明康王以为后面有断后人马未加防范地前行。突然，勒宫恩从林中冲出向缅军杀将过来。明康王骑御象耶妙苏瓦率士卒5000迎战，勒宫恩败下阵来。明康王又与乌巴冈交锋，乌巴冈也败北。这时皇家总管赖亚基飞马来报：“我军虽战胜孟人先锋，但其后继队伍很多，孟王也率军来了。象、马、步军甚众。若敌军靠近，恐难以脱身。我方士卒也已走远，只有奴臣一人在此打探军情了。依臣之见，速走为妙。”明康王因御象耶妙苏瓦已疲惫不堪，遂命象吏骑之。王则换乘一头雌象那兰玛急速撤离。勒宫恩与乌巴冈随后杀来，一直抵达孟国边界，俘获大批兵卒人马。

明康王只顾后撤，一连三餐未能进食。因为队伍未集合起来就开始交战，孟军得以势如破竹。明康王部下溃不成军，四散逃亡。王后信米瑙与所乘金象鞍、金象轿一起被孟人俘获。南宫王后也从象背摔下落在溪边，后被象吏发现才将她扶上耶妙苏瓦象。

《缅甸大史》中记为内廷总管之女。《新史》、《孟史》载系南宫王后。因为这种说法与后来明康王对南宫王后信波玫失去信任将她贬黜之说相符，故应确认是南宫王后。

象吏每找到一处安顿食宿之地，就命象首兵守夜。天明后再扶南宫王后登上耶妙苏瓦象前行。明康王只带少数侍从从班觉向阿瓦方向撤退，用了七天时间到达京都。士卒中只有一些未被孟军发现的健壮者逃脱外，其余体弱伤残者尽被俘去。央米丁侯西都等人闻明康王已走，遂率8支大军秩序井然地撤离。孟人见缅军坚如铜墙铁壁，不敢冲杀也全部撤回。

王后信米瑙被俘时年35岁。亚扎底律见她美貌多姿、风韵动人，便纳为王后。

明康王回到阿瓦，因兵败，王后被俘，郁郁不欢。听到人们敬神跳舞时的鼓声都会惊悸不安，神婆跳舞也被其禁止。王说：“木掸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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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孟人掳去是朕亲眼所见，不知南宫王后是否也被孟人俘去。如果两人都被掳去，朕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久又派20人骑马回去寻找。但没有一人看到南宫王后。王问：“后面还有什么人？”奏道：“只有象吏一人，因御象疲惫还在后面。”10天后，象吏与王后才返回，派去寻找的骑士们早已回来。象吏抵达阿瓦，让王后在城外洗过头后才送入宫中。象吏将护送王后经过向王奏明。王大喜，对象吏、象首兵赏赐甚多。

一日，盛蒟酱叶的小笸箩落到地上。南宫王后无意中喊了一声：象吏！这样，国王产生怀疑，审问象吏。象吏说：“自王后从象背上跌落溪边被奴见到之日起，奴就知奴有杀身之祸。遇王后，若奴不救，必落入敌手，他日两国重归于好接回王后，王后告奴曾见她不救致落敌手。奴与妻儿皆将被处死。奴若护送王后返回，奴也将被怀疑而处死。这是奴意料中事。”

“从遇到王后那天起，如果在林中过夜，奴就为王后在树上搭一棚架，请王后睡于其上，奴与象首兵在地面守护。天亮后，扶王后上象继续前行。途中遇到村寨，就请王后在屋中住下，奴等睡在屋外。经过就是这样。”明康王说：“统统是花言巧语！”下令将象吏处死。

后又传来象首兵审问。象首兵所供之词与象吏所奏完全一致。明康王大悔说：“朕错杀了朕奴。”于是将象吏所食邑的村镇赐与其子，并命其承继父职。雌象那兰玛赐名波康因玛。明康王得知王后信米瑙已被亚扎底律所俘，王弟信代达已被亚扎底律处死，悲痛欲绝，夜不能寐，朝不思食。

这时，明亚扎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在王下令出征之时，臣曾顿首进谏，陛下拒不采纳，才落得这样结果。望王今后采纳臣的意见。战争者，绝不能因实力雄厚就麻痹轻敌。”

“容臣再讲些故事。一只小蜂鸟曾凭借牛蹄踩成的小泥坑战胜猛鸢。一只猫曾凭借禅定智慧俱足的仙人坐榻战胜狮王。一只虾曾凭借一个小水洼吃掉一头公象。一只名叫吉沙巴的龟曾凭借一条小溪击败一头雄虎。战争者，主要看时间、地点与主观条件。佛法云：三界轮回中的一切生灵都不能摆脱生离死别。”明康王听罢，如向熊熊烈火中泼入凉水，往滚滚沸水内注入檀香液，顿觉清爽怡人，心情也平静了下来。遂赐与明亚扎手镯一副、雌象一头。





[1]
 即明康王之弟明代达，亦名信代达。



[2]
 明翠，即明康王的幼名。



[3]
 所述两故事均系佛本生故事。



[4]
 原文又误为苏卑千达，与前文所误同。故更正之。



[5]
 即指王后信米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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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瓦王明康第一



缅历770年（公元1408年），缅王将实皆赐给王子底哈都，将瓦底城赐给明丁克亚，又因东吁的明奈米已殁，将该城赐给内傅鄂钦纽。缅王得知波康英玛母象黎明从阿瓦出发，黄昏时便能到达蒲甘，于是便乘该象每月两次去蒲甘朝拜瑞喜宫佛塔。

是时，岱德法师请求缅王将蒲甘的纺织税银布施给他。明康王道：“朕有王后在身边，还得与她商量一番。”法师问道：“难道吾王受妇人管辖？”国王回到内宫，与王后枕边私语时提及：“岱德法师请求布施蒲甘的纺织税银，朕告他还有王后在，需与她商量。法师竟问朕还受妇人管辖？”信波玫王后闻言道：“饶他是个僧人，若是个平民百姓，定将他杀了！”一次，国王与王后一起散步，正遇岱德法师迎面走来。法师问道：“王后，听说您要将贫僧处死？现在便可问斩。”王后忙道：“不敢！”王后回宫后，深感不悦，道：“妾与陛下私房玩笑话，怎会被岱德法师听去？”于是，国王和王后叫一位与其住在一起的机敏的和尚去探听岱德法师情况。得知因德勃丁神常守护在缅王左右之故。便将此事向国王和王后回奏。缅王偕王后一次乘船去蒲甘拜佛时，将蒲甘的纺织税银布施给了该法师。据说在返回的路上，御舫遇礁搁浅，为一女神救出。是年，辛古侯空缺，缅王将该城赐给巴亚加马尼，并将阿敏城赐给亚扎丁坚。

缅历771年（公元1409年），明康王召集文武大臣道：“朕上次发兵攻汉达瓦底全凭一时怒火，未选择适当时机。当时将士虽众，但粮秣不足，顺江运粮之船又被敌人拦截，未能到达军中。储存于农村的税粮亦被敌人烧尽，致使将士饱受饥馑之苦，未能成事。此次出兵，务必备足军粮，倾缅甸、掸邦两地之全力，前往攻打。”央米丁侯西都上奏道：“孟人与吾等相互了如指掌。若出兵则以神速为上。”明康王便集合缅甸、掸邦两地兵马，组成14路大军，前军有战象800、骏马10000、士卒10万之众。中军有战象200、骏马4000、士卒4万。令王子明耶觉苏瓦驻守阿瓦城。令王子底哈都及沿江诸侯坚守卑谬，运送粮食。象马水步四军沿东吁一线推进。抵达耶瓦底后，便筑起坚固的箭楼和栅栏安营扎寨。亚扎底律则在巴南地区抵御。两军成对峙之势。翌日晨，二王各骑战象出阵，单骑相拼。明康王坐骑耶妙苏瓦象敌不住亚扎底律的巴格马象，败下阵来。翁榜多姜发见势，便驱漆妙盖象出阵。亚扎底律的战象惧而败逃。翁榜土司乘势从中路杀入敌阵，企图活捉亚扎底律。东敦侯、央米丁侯等见此情况，又派出30多名大臣和30匹战象，乘势向孟人进攻。混战中，孟大臣德门皮亚萨骑鄂耶内象迎战，翁榜土司之象终因力量悬殊，抵挡不住，败回。德门皮亚萨紧追不舍。孟养德多骑丹林苏瓦象迎战。由于缅军援象众多，枪炮火力密集，德门皮亚萨无法进攻。明康王坚守营寨达五月之久。因雨季将临，遂收兵回京。是年，南宫王后信波玫失宠，遭贬黜，移居冷宫。

明康王召见明亚扎道：“朕欲封内廷总管之女为南宫王后。”明亚扎谏道：“经过筛选的种子尚且不能保证全都出芽，如将集市上的稻谷拿来当种子用，就更不会发芽了。陛下是臣主公，故臣敢直言相谏。若陛下手染污秽，经水清洗必然复洁如初；无价之宝的宝石发簪一旦落入污泥，也只需拣起冲洗一番，便可重新佩戴。同样，凡事均需全面权衡才好。”明康王道：“既有爷爷为她美言，就召信波玫回宫吧！”明亚扎也对王后作了一番训诲。信波玫王后被重新召回宫中。她道：“亏得爷爷照应才不致落到悲惨境地。”于是将一缅斤黄金铸成的槟榔盒及自己佩戴的五枚指环赠与明亚扎。





[1]
 原书第二卷卷首目录重编节号，而第三卷卷首又只有目录未编节号。现依第一卷体例继续编出节号以利读者查阅。



（173）王子明耶觉苏瓦进军汉达瓦底与亚扎底律交战



缅历771年（公元1409年），明耶觉苏瓦王子意欲进攻汉达瓦底，便向父王奏道：“父王两次率师出征孟国均失利，损失大批象只马匹。儿臣母后和御妹亦落入敌手。父王如不能出师，容儿代劳。儿定要像江湖中鳄鱼般勇猛，食人肉的包里达王 
 

注



 般凶残，生吞活剥地擒得孟王。只求父王选派贤臣良将并赐儿强象骏马。”缅王答应了王子所求。

此时，亚扎底律的探子得知此事，急忙奏报亚扎底律王。亚扎底律道：“明耶觉苏瓦若想当包里达王，我便做迪达东 
 

注



 ，定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缅王子。”自此，亚扎底律自称彬尼亚迪达东。当时明耶觉苏瓦已有20岁。《缅甸大史》和《孟史》中说他只有17岁。根据明耶觉苏瓦生于缅历752年（公元1390年），进军时为缅历772年（公元1410年）计，他应已20岁。当时随同出征的有东吁侯赖亚基、卑谬侯弁琪、色林侯瑙亚塔、勃东侯、布坎侯、翁榜侯多姜发、良瑞陶迈基等率领的各军。七路大军中有战象400、骏马6000、士卒7万。八支水军中有大船70、小战船700、劳加200、货船300、铁船200、水军7万。水陆两军统由王子明耶觉苏瓦率领。沿达耶瓦底一线向孟国进发。大军抵达渺米亚时，号称“铁城”的鳄鱼战船与敌人的水兵交战。船队冲开拦坝足有三四达长，大船冲入后，战船遇到落潮，搁浅在沙滩上无法动弹。孟水兵便匍匐前来，将船上的鳄鱼牙 
 

注



 拆掉。小战船上的士卒奋力坚守，但已成被动挨打之势，再也无法以火攻城。明耶觉苏瓦骑鄂漆开象率两万掸族士兵准备在涨潮和起风之时放火烧城。但由于主帅德门皮亚萨率众多将士抵抗，虽屡攻数次皆未能攻克。

此时，主帅德门皮亚萨考虑到明耶觉苏瓦是缅王嫡子，来军声势浩大，自己终是臣僚，如何是好？这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便备了两条宽幅筒裙料、两匹上等布料、一个金钵及从缅军小战船上取下的鳄鱼牙、上等白银等礼物献给明耶觉苏瓦，并上书道：“臣部下水师兵丁不知王子殿下驾临，误将御舫弄毁。”接着写道：“臣渺米亚侯斗胆启禀王子，如欲强攻渺米亚，12年也不会得手，徒使众将士疲劳。臣已效忠于王子之舅父亚扎底律陛下，当不惜性命为之效劳。现王子之舅父因莫塔马莱布埃侯造反，出兵该地。近闻该地已传捷报，不日即将班师回朝。一旦舅父回师，王子则将腹背受敌，望请明鉴。”明耶觉苏瓦道：“德门皮亚萨因对我敬畏，故来此信。”于是回赠厚礼，翌日晨离渺米亚转向勃生。勃生城防严密，火力密集，攻城未克，只得退军扎营，将城池团团围住。勃生侯登大臣 
 

注



 也派侄儿山达亚底携带许多礼品来见明耶觉苏瓦，并呈书一封。

书中写道：“臣勃生侯登马尼育大臣启禀王子，王子之舅父曾有令，命臣等驻守勃生，如遇王子大军前来，要尽力抵御。臣等既效忠于王子之舅父，只能遵命。现护城河及战壕处处防守严密，城池固若金汤，城中贮粮足够三四年之用。殿下攻城，即使数载，亦未必奏效，徒使部下人困马乏。叩请王子明鉴。”明耶觉苏瓦道：“登马尼育大臣因惧怕我故而来信。”回赠礼品后将来使放回。勃生城因有登马尼育大臣抵御，攻城不克。王子转而又向开榜进军。该地由丹杰固守，又攻而未克。明耶觉苏瓦便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央米丁侯西都奏道：“现在进攻孟国，时机尚未成熟。他们已经攻占我若开城，并立那腊梅拉为王。依臣之见先攻若开，再攻他们不迟。”明耶觉苏瓦道：“言之有理。”便率军向若开进发。大军抵达卑谬后，将水师士卒都编作步军，继续问若开进军，并责令沿河城镇将水师船只等运回阿瓦。明耶觉苏瓦到达若开，只见那腊梅拉率大批象马骑兵守住城头。便分兵三路奋力攻城。那腊梅拉抵挡不住，守军大败，只得乘一艘大战船逃往印度。若开被克后，明耶觉苏瓦即命赖亚基为侯，镇守该城。大军继而攻下山区七县和丹兑城。缅历772年（公元1410年），任命叟格德为侯，大军回师。王子回到阿瓦，父王甚喜，将槟榔盒、饮水瓶及咸茶叶盒等一套御用器皿赐给王子。

若开人向亚扎底律报告：“明耶觉苏瓦攻占了若开的丹兑城。那腊梅拉已乘船逃往印度。”亚扎底律便于缅历773年（公元1411年）命德门比亚德迈、德门埃冈本两支大军，领战象50、骏马200、士卒5万向丹兑进发，丹兑侯叟格德闻讯后便加修护城河、战壕，巩固城防。后因兵力不支，只得移军若开城与若开守军合兵一处。德门比亚德迈、德门埃冈本等人占领丹兑城后，明康王闻讯，便命王子明耶觉苏瓦等七支大军领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8万前往丹兑。大军抵达该城时，因德门比亚德迈、德门埃冈本等早已做好准备，屡攻不克，只得撤至后备队处扎营。当晚，守城将领德门比亚德迈指挥了两次对明耶觉苏瓦的火攻。明耶觉苏瓦不得不增添大量岗哨，为七支大军守卫。围城达三个月之久。城中孟人发生饥馑，连挡箭的盾牌和帽盔也都煮来充饥。

这时，德门比亚德迈对部下下令道：“现在粮草已尽，我军士卒饥饿不堪，再有九、十天，我等必成其奴，只有设计使明耶觉苏瓦退军，才能免遭此难。”于是拟书一封，信中写道：“敕谕德门比亚德迈、德门埃冈本并其他将领：朕欣闻尔等英勇御敌，明耶觉苏瓦百般围攻仍能岿然不动，尚能出其不意，火攻敌营。朕深感尔等无愧为贤臣良将。尽职尽忠之心可嘉。朕不日即将率水陆两军沿乌迎布一线前来接应。望尔等能坚守城池。现已命德门皮亚萨、登马尼育大臣等人率战象50、骏马200、士卒4万及勃生、渺米亚之军沿林巴德一线前来增援，并命波格敏等率莫塔马人乘伦锦100艘运粮，经毛丁加律一线前往尔处。若明耶觉苏瓦退军，务必阻止其行动，并跟踪追击。朕亦将亲率大军于乌迎布一带拦而袭之。钦此。”并将许多将官们的家信一起装入竹篾筒内。再将筒和衣服、干粮、糕点、香料等装入丝绒袋中，打上印记，命五人深夜潜出营地。于次日清晨佯装从白古而来，从缅军哨兵面前走出树林，奔向丹兑城。待缅兵追来时，扔下口袋跑进城中。明耶觉苏瓦的哨兵将拾得的口袋缴至军中，明耶觉苏瓦读了口袋中的书信，得知孟王将亲率大军沿乌迎布一线前来，便与群臣商议道：“眼下丹兑尚未攻克，如果乌迎布一线军队开来，我们必将腹背受敌。看来与其败其属将，倒不如战胜孟王为好。”众将官齐声称是，便拔营回师。

亚扎底律的大臣德门比亚德迈、德门埃冈本等获知明耶觉瓦退回阿瓦，便向若开城进攻。若开侯赖亚基和叟格德以重兵坚守。因阿瓦援军迟迟未来，加之若开人与孟人串通一气，若开城终被攻破。若开被占后，那腊梅拉又被扶持登位。赖亚基和叟格德撤回阿瓦。据《缅甸大史》记载他们被俘，送至汉达瓦底。而据《新孟史》记载则是他们回至阿瓦。以后者为准，应采用撤回阿瓦之说。缅历774年（公元1412年）登尼土司率大军出征，企图进攻阿瓦。翁榜多姜发奏报缅王。明康王便令王子明耶觉苏瓦挂帅，统率蒲甘侯 
 

注



 德勒帕耶、阿敏侯亚扎丁坚、央米丁侯西都、格礼杰当纽、孟养德多、辛古侯巴亚加马尼等七路大军，计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7万前去迎敌。明耶觉苏瓦的兵马刚过新冈外温，双方马军相遇厮杀。登尼土司的骑兵大败而逃。明耶觉苏瓦紧追于后，土司率其子、婿迎战。明耶觉苏瓦骑战象鄂漆开攻之，与土司骑的战象厮杀良久。土司之子驱象出阵助战。格雷杰当纽亦策象迎敌。土司之子的战象扭头便跑。土司之婿驱象前来救援，孟养德多接着厮杀。土司之婿坐象抵挡不住，也转身逃跑。明耶觉苏瓦与土司交手时发现土司战象力气很大，两头战象互相以牙相抵，斗得难分难解时，明耶觉苏瓦发现土司原是醉后出阵，便纵身跳上土司的象背将土司连同象轿中、后座上的象兵一起砍于地下。土司军大败溃逃。明耶觉苏瓦俘获土司之象及其余战象6头、骏马200、士卒800；3000掸族士卒战死；土司亦殒命。土司之子、婿只得收拾残军败退而归。明耶觉苏瓦令人将俘虏、战象、骏马等献给父王，自己则继续向登尼 
 

注



 进军。登尼土司之子、婿一面向中国求援，一面加固城防，储备粮食。明耶觉苏瓦虽屡次攻城，均未得手，达五个月之久。

是时，明耶觉苏瓦闻中国已派骑兵2万、步卒20万前来增援。便于深夜瞒过登尼城中守军，悄然撤走。并在辛克尼林中埋伏下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4万。当中国援军开来时，兵分三路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大败，一举俘获中国大臣五名，战马千余匹和士卒2000，另有5000多匹马战死。 
 

注



 战胜中国援军后，明耶觉苏瓦再次回军围困登尼。亚扎底律获悉明耶觉苏瓦已去登尼，便率8支陆军、12支水军准备向卑谬城进攻。陆军中有战象300、骏马8000、士卒12万。卑谬侯弁琪闻讯，忙加强城防，储备粮食，固守。亚扎底律屡次攻城，均因城上炮火密集，虽损兵折将多人却未能成功。于是退军，从水陆两路将城围住。一个月后，亚扎底律得悉汉达瓦底守军报告说暹罗人来犯莫塔马乡村和耶城。便命王子彬尼亚勃登为统领、德门埃比亚耶为监军率德门丹杰、德门乌巴冈、德门丹莱、德门劳那耶、德门劳欣、德门劳宾、德门绍甘卡、德门乌银等大臣与战象100、骏马4000、士卒5万继续围攻卑谬，亚扎底律则从水陆两路回师莫塔马。此时，明康王闻汉达瓦底王亚扎底律派彬尼亚勃登围攻卑谬，自己已顺流回莫塔马去攻阿瑜陀耶军，便派遣七支大军，计有战象400、骏马6000、士卒12万从陆路进发。亚扎底律王之子彬尼亚勃登命文武大臣们留在原地，继续围困卑谬，自己则率军至城西德莱西扎寨。

明康王等待着王子明耶觉苏瓦从登尼返回。明耶觉苏瓦从登尼急行军赶回阿瓦后，明康王便率大批格都、伦锦、战船、劳加、铁船、货船等顺流而下。大军抵达卑谬三天后，明耶觉苏瓦奏道：“此地仅有孟王子一人守城，父王还迟疑什么！若等孟王回到此地，我方就困难了。请父王速从水路进攻，儿臣则从陆路出战。”于是移军至伽马方面，从护城河的浅处、防守薄弱的北面进军。明康王则从其他三面围攻。明耶觉苏瓦军中的内傅之子西杜因加都亲临战场，骑马舞刀督战，军中遂无人敢后顾。孟人凭城上女墙为依，居高临下，放炮射箭，矢如雨下。但攻城士兵冒着炮火和箭雨，强行渡过护城河，冲上前去。布坎德勒帕耶也率领500多名护象步卒，每人手执盾牌及三支短戟，渡过护城河向前逼进。进攻士兵跳上鹿砦，将鹿砦攻破七达多宽，守兵返身逃跑。乌巴冈驱象迎击。布坎侯只得掉转象头，向后败退。乌巴冈骑象守住护城河的一边。尼冈登、丹赖等5000人马也下到护城河中守住阵地。埃比亚耶统领部队重筑鹿砦，经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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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鹿砦重新修复。就这样，明耶觉苏瓦每次进攻，乌巴冈有时乘象，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出战。明耶觉苏瓦无法打退敌军，便派使携带篓装上等咸茶，到彬尼亚勃登处，说是想见见乌巴冈。

彬尼亚勃登回道：“乌巴冈并非我的部下，王弟想见他，请向埃比亚耶去请求吧。”于是，明耶觉苏瓦又派人携5匹中国布到埃比亚耶处。埃比亚耶说道：“乌巴冈确是下臣的部将。他又是吾主之婿。如果他遭王子砍杀，臣下将难于处置。然而王子亲来求见。如若不允，确实失礼。如果王子确无他意，臣才能让其谒见王子。”明耶觉苏瓦道：“我从部下口中得知他骄矝不凡，慓悍灵活又善骑术，就想见他一面，绝无他意。”这时便同意让乌巴冈见王子。明耶觉苏瓦派劳加船前来迎接乌巴冈。接受了乌巴冈赠送的4条单幅素色洋布和金钵等礼物，说：“将军果然名不虚传，气宇轩昂，英姿不凡，今日得见，不胜钦佩之至。”乌巴冈答道：“承蒙过奖，不过殿下与其对我夸奖，倒不如派人跟我较量一番。无论乘船还是骑马，或徒步，一对一比武，这才能知道我的真本领。”王子道：“我只是想见见将军才请你来此。我这里勇将甚多，如果让你与他们一对一比武，舅父亚扎底律将说我施用诡计。我看你还是投到我的麾下。你将得到卑谬侯弁琪一样的器重。”乌巴冈答道：“臣身为我主的奴才，无权住在缅甸国中。”王子道：“我与舅父今后还会多次兵戎相见，交锋于沙场。如果失手就不好说了。但倘若将你活捉了，保证不杀就是了。”乌巴冈道：“臣下既为我主之奴。殿下，我自然会英勇作战，死而后已。在战场上是绝不能活捉到我的。”明耶觉苏瓦听后笑将起来，随即赠他宝石指环10枚，红宝石手镯一副、两匹金鞍骏马、中国布匹、篓装咸茶。然后，将其送回。

乌巴冈将明耶觉苏瓦的礼物和说的话全部原原本本地转给了彬尼亚勃登、埃比亚耶等将领们。孟人被水陆两军团团围住，无法出城寻找粮食。亚扎底律派人送来的粮食也在德右茂被截，没有运到卑谬。又过了四个月，彬尼亚勃登奏报：若大王再不发兵臣等将落入敌手。但贤士们却说暂时不宜出兵。亚扎底律王说：“若朕不发兵，手下人必将落入敌人之手。”大军至达拉。占星师们说：“如驻军于格拉哀采，非但王子冲不出重围，我军也将失利。如若能在米德隆驻扎，则战事虽将失利，然而王子将能得救。”亚扎底律道：“战事失利，只能听天由命，只要王子得救便成。”于是，便在米德隆驻扎下来。主师德门皮亚萨从渺米亚赶来。由于身体不适，勒宫恩便上船请安。主帅皮亚萨道：“现在你们出战我很担心。我将不久于人世，离你们而去。我不在后，只有你和德门阿瓦乃是吾王的两把利剑了。吾王今年时运不佳。此次出兵，全是因为王子被困之故。不能与平常同日而语。敌军势大，到那里后，肯定能为守城部队解围。但是，因为吾王时运不佳，你们一旦解围，一定要迅速撤回。明耶觉苏瓦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且勇猛无比，定将追击我军。届时，你们这些勇士们千万不能像往常那样鲁莽。如能战胜他，固然很好。如战不过，就让德门阿瓦乃断后。他足智多谋，每跟敌人对阵，若遇对方力量过强，他均能甩掉追敌。如你们鲁莽，必将贻误大事。故而我说十分担心。”亚扎底律从达拉出发，到达阿瓦抱时，主帅皮亚萨逝世。安葬之后，重又进军，到达卑谬便驻军于德莱西。彬尼亚勃登及文武大臣等前来谒见，并道：“敌方兵力极大，非同往常。”





[1]
 传说中一食人肉的魔王。



[2]
 传说中制服食人魔王包里达之王。



[3]
 战船船头之护板。



[4]
 登大臣即指登马尼育。



[5]
 此处应为布坎侯之误，据后文在稍后时才一度改封其为蒲甘侯。



[6]
 登尼，旧称木邦。



[7]
 此处言中国派军援登尼事，尚未见我史籍有所记载。



[8]
 缅甸古代计时单位：1日=60时，1时=4拔，1拔=15微兹那，1微兹那=6边，1边=10刻雅，1刻雅=10刹那。



（174）骁将勒宫恩兵败殒命



黎明，明耶觉苏瓦派鄂纳道来下战书：“贵军将士稍事休息后，请务必出阵见一高低。在交战之前先派船只作一比试，我们暂先观战。”亚扎底律闻言，环顾群臣。但群臣只是叩首，却无上奏者。勒宫恩上前三叩首奏道：“臣堂堂八尺之躯，愿为陛下效力，无论是独舟厮拼，单枪匹马或个人步战，臣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后退！”鄂纳道将此事奏报明耶觉苏瓦。明耶觉苏瓦道：“在孟王手下，唯有主师皮亚萨和勒宫恩是英雄。听说主帅皮亚萨已经去世，如能俘获勒宫恩，孟王便无法逃出我的掌心。即使勒宫恩是条好汉，能驾单船获胜，而我用四条船一拥而上，难道他能抵挡得住？兵者不计多寡，只要能胜便是目的。”随即命叟格德乘安兹耶号船，敏塞侯乘米妙普瓦号船，乌兹那乘达妙米号船，西杜因加都乘掸孟号船，带着金盾与金矛，选精良长矛手组成愿与战船共存亡的敢死队，携大小战鼓、铜锣、号角等，一路吹奏而来。安兹耶战船上叟格德撑着白伞，其余战船则隐藏在西岸暗处。

亚扎底律因勒宫恩不要战船，将船给了德门别。德门阿瓦乃奏道：“如此作战，形同儿戏。即使勒宫恩获胜也不能将缅甸人打垮。如果勒宫恩战败，再要这船已来不及了。”于是，国王又给勒宫恩甘耐埃巴耶号战船。勒宫恩再三拒绝，仍请王将该船赐给了德门别。国王道：“此船除你而外恐怕无人能保住，万一有个闪失，此船也就完了。”勒宫恩道：“无论咱们的愿望如何，为臣仍要斗胆禀告。此战开始，臣若获胜，请陛下直捣阿瓦城。臣如败北，则请陛下选一条大道逃回白古。何人乘坐这艘战船？臣尚未发现谁有能力能保住此船。”说完便登上平时乘坐的长22庹的鳄鱼船，擂起战鼓，驶向河心，带着士卒300出城。安兹耶战船也擂响战鼓，打着白伞，顺水漂流而下。安兹耶战船比勒宫恩的船高出2肘尺。当安兹耶战船准备用铁链把勒宫恩的船挂在一起时，埋伏在岸边的三艘战船疾驶而出。四艘战船将勒宫恩的船只团团围住。在卑谬的对岸尚有马兵2000赶来，孟水兵纷纷落水。勒宫恩仍拒绝放下武器。他的腹股沟部挨了一枪，明耶觉苏瓦大喊不要杀他，遂将勒宫恩的战船俘获。明康王闻勒宫恩中枪伤势极重，下令道：“为了战争王子怎能杀英雄。速将其救活。”明耶觉苏瓦来到关押勒宫恩的牢房，问他是否要进餐。勒宫恩答道：“我宁死不食二主粮！”明耶觉苏瓦又问他吃不吃槟榔。他答道：“槟榔要吃，水也要喝。”于是拿来槟榔和水，勒宫恩吃喝完毕后说道：“我已用过王子的槟榔，饮过王子的水。现在无以报答。我有事要奏明，如若王子不愿听，则请大臣们记下。你们千万不可与我主公单枪匹马相拼，单船相抵。他的骑术及象术极为高明。他身后30头象上的骑士均为皇亲国戚，都似恶魔一般，绝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如若不信，到相遇时便会知晓！”明耶觉苏瓦道：“这个孟人真像蛇蝎一般，将死尚余毒液！”说罢微微一笑，勒宫恩于当天午夜殒命。国王下旨将其尸体放入河中，让其漂还其主人处。于是，用芭蕉杆扎成筏子，将尸体停放其上，盖以白布，头边还点上一盏小油灯，顺水漂放下去。孟人见后，将芭蕉筏捞上岸。亚扎底律抱住勒宫恩尸体放声大哭道：“主帅皮亚萨已离朕而去，现在你又抛下朕不管了。朕似断了双臂，今后难以如愿了。朕的事业俱已成为泡影！”遂将尸体埋葬，命德门阿瓦乃断后，尽起水陆两军后撤。不久，哨兵发现孟人在焚烧营寨。明耶觉苏瓦道：“孟人逃走矣！”于是，放出劳加、铁船追去。德门阿瓦乃在德右茂处挡住追兵，四艘劳加船沉没。明耶觉苏瓦亲自乘安兹耶号战船追击，一连又击沉四艘战船、10艘劳加。德门阿瓦乃驾劳加船后撤。尼冈登、埃比亚耶等亦有3000多人马阵亡。

亚扎底律顺流急下。一日凌晨，召见丹赖吩咐道：“玛岛已弃朕而去，玛德隆也离朕而去。现在只有你代替他们二人了。明耶觉苏瓦正在追赶我们。你留此地抵挡，别让明耶觉苏瓦追上来。”随即将玛鲁德门别号战船让他乘用，王疾驶而退。丹赖率水军100、水手200留下断后，受到三艘战船的围攻。丹赖拼命抵住。孟人用粪便放在桶里投掷，使缅军不敢靠近，远远避开。明耶觉苏瓦问该船何人乘坐？一名降卒道：“前船为丹赖乘坐，王已逃跑。但相去不远。奴才专程前来投诚，故而留在后头。他们想把奴才抓住，奴才拼死逃脱。殿下还是趁早追赶！”明耶觉苏瓦下令继续追击。众将士也想，岂能让丹赖逃掉？争先恐后驱舟追赶。船到鄂温瓦，丹赖将船凿沉，弃船上岸逃命。

明耶觉苏瓦在萨巴格地区安营扎寨，等候三日，父王才到。缅王召集群臣商议，现在是直捣达拉城呢还是就此止步，收兵回师为好？众大臣奏道：“现在我方已获大胜，大功告成。孟王拥有众多皇亲国戚，尚有无数贤臣良将，若直捣达拉，万一失利，我们回师将遇逆水。”唯有卑谬侯弁琪奏道：“不仅要打达拉，我们还应直取白古才是。大王未见上次咱们在班觉失利时的情景？那次亏得孟王不了解底细，没有穷追不舍，否则，在当时情况下，别说无人敢于迎战，说不定连关城门之人也没有呢？现在孟人兵败正如当年咱们在班觉失利一样，咱们乘胜攻打达拉，谁还敢在那里抵抗？如若下臣言之无理而众大臣见解正确，陛下可于达拉将下臣问斩，然后再回阿瓦不迟！”明耶觉苏瓦闻言欣喜万分。立即站起，将随身佩戴之手镯、指环都赏赐给他，并说道：“愿回者可随父王先回，我将与卑谬侯一起追杀！”国王与众大臣都随王子明耶觉苏瓦一起直下达拉。此时德门阿瓦乃已逃往白古。明耶觉苏瓦便命美都侯留守达拉，随后又克大光城。即驻军于该地。明耶觉苏瓦进驻介德萨，而后又攻克丁因，命布坎侯守城，令卑谬侯弁琪进攻毛比。卑谬侯弁琪在回顾部下时，被城中一箭射中，只得回师大光。因伤势过重，准备送回卑谬不幸在途中殒命。当时从勃生、渺米亚、开榜一带俘获的孟人战俘均被送回阿瓦。亚扎底律将城防颇为坚固的邦林赐给乌巴冈。他与亚扎底律的公主德拉米康绍一起住在邦林。国王亚扎底律则率军驻扎于格马宾城。

这时，登大臣奏道：“来日，缅甸国王将会在旱季战象骏马便于役使之际来攻白古，西部一带均已失陷，余下些许城镇，也都会为自己生存而考虑，咱们难以依靠他们。而东部的人又都是些陆军步卒。臣想在这关头，必须寻找一个能援助咱们的人才好。”王问：“找谁为好？”“臣以为鄂底维土司与缅王不断交战，应派人携礼品去请他摧毁阿瓦地区的乡村。”王道：“言之有理！”便准备好壮象5头、纯金7缅斤，派孔迈前往鄂底维处。孔迈取道清迈前往。

明康王为使马匹来往方便，于大光城之格德威河上原架桥处铺上木板，修桥完毕后，星相师们上书明耶觉苏瓦道：“三月份请金殿之主进攻白古，届时定将高奏凯歌。”明耶觉苏瓦将此信转呈父王。国王见此信后，大为不悦，道：“这些星相师不知何故，真的是发了疯。如何能听信他们之言？主意再妙亦不可取。从战事而言，乃是兵马之交。现正值雨季，战象、骏马无法役使。况且，孟王尽管战败，然其元气未伤。只是损失一二十位大臣而已，不该急于向他们进攻。”

明耶觉苏瓦对父王之见不以为然，奏道：“儿臣去攻白古！”遂挑选骏马1000，率亲信等前往。抵达当腊后安下营寨。兹育埃翁侯拜涅闻明耶觉苏瓦前来攻城，便乘一头象，带领四五百人到白古去报告国王。明耶觉苏瓦的马军见德门拜涅后，约300余骑紧随其后。德门拜涅掉转象头迎战时，那些追来的骑兵又停住不动。德门拜涅不走平地，转而向孟桑山脚走去。追兵见山区不利于马战，便停止追赶。明耶觉苏瓦却继续追赶，但未追上。德门拜涅来到亚扎底律王驻地格马宾，奏道：“明耶觉苏瓦已经攻来！”亚扎底律王只是抱膝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对玛优瓦叶道：“喂！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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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自16岁起就带领二三十名手下人驻在大光，曾扫平孟三邦。数次进入缅境，大显威风，名扬四海，也曾是个不可一世之英雄。明康凭他有个好小子，侵扰我疆土，炫耀其能力。朕有三子，却均为无能之辈。身为王子，怎能光役使下臣呢？良将手下才能出强兵，无能之辈枉有贤臣良将，亦无济于事！”王子们听后，纷纷上奏道：“明耶觉苏瓦能请其父王留在宫中，由他自己来管理整个国家。而儿等连统治50个奴才之权也没有。今请父王给我们兵马，看我们去与明耶觉苏瓦拼杀！”亚扎底律便让王子彬尼亚江乘比亚拉孟战象，率士卒5000、战象10头；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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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士卒3000、战象10头；王子彬尼亚勃登率士卒3000、战象10头去迎战明耶觉苏瓦。

明耶觉苏瓦未抓到德门拜涅，只带骑兵未带步卒来到德拉宁村，村里人皆已逃光。他走进一座寺庙。此时日上三竿，他尚未进餐。便让骑兵从庙中要些粮食做饭。当士兵将饭送上，请他进膳时，他问道：“白古在何方？”僧侣们遥指瑞牟陶佛塔答道：“离此不远。”当他准备出发时，发现亚扎底律之子彬尼亚江正朝这边杀来。明耶觉苏瓦骑马迎上前去道：“你父王亚扎底律尚且不敢跟我较量，你好大胆？”说罢便率骑兵出战。彬尼亚江的坐象听到马声转身便逃。明耶觉苏瓦紧追不放。彬尼亚江见此情景，回头迎战，四五匹马倒地。正当彬尼亚江跟骑兵们混战之际，孟步兵也大战骑兵，顿时又有10来骑被砍翻。骑兵们朝彬尼亚江坐象刺去，坐象负伤10余处。是时彬尼亚达马亚扎与彬尼亚勃登从左右赶来相助，三面围攻骑兵大败，被截成两部。一部奔向当腊营中。明耶觉苏瓦则逃奔兹育埃翁。三王子随即驱象紧追。明康王对王子明耶觉苏瓦去攻白古深为不安，派出很多船只接应。孟王子们听到战鼓金锣之声，以为国王亲自来战，不敢再追，便在马勒外驻下。明耶觉苏瓦沿兹育埃翁一线后撤，已有三餐滴水未进。布坎侯得知明耶觉苏瓦来到义兹尼，匆忙来迎，在班仓丹路相遇，同到丁因。彬尼亚达马亚扎部下，底里比亚格曼骑甘马象到河边饮水。此时象正是发情期，见对岸毛夏那有缅甸马军，不顾一切冲下河向对岸游去。底里比亚格曼无法控制，任其冲进缅军之中。彬尼亚达马亚扎王子见缅骑兵已被冲得溃不成军，连忙渡河放火。缅兵只得全部逃上战船。

此时，毛比城废，建成邦林城，已派乌巴冈驻守。亚扎底律听说乌巴冈进攻缅骑兵，俘获甚多，便赐号“苏马榭”。乌巴冈奏道：“这是古代驸马的称号，臣不便承受。”国王于是改封具其为“苏汉盖”。驻守丁因的布坎侯疏忽大意，一日，底里比亚格曼、监军德门别率毕贝、劳德拿、锡格罗、玛拉宫、玛孟、玛优吉、阿玛布翁塞、德梅玛丁等兵卒数名乘小舟偷进勒古船坞，藏好船只，趁夜深人静，守军熟睡之际，突然发起攻击。缅军败退。孟人士兵未能遵守底里比亚格曼“军中不许举火”的禁令，擅自放火烧寨。缅军借着火光，发现孟人兵卒未骑战象或骏马，遂重新集结向孟兵反扑。孟军转胜为败。底里比亚格曼逃回原藏船只之处，不见船只，只得由陆上夺路逃窜。底里比亚格曼的随从毕贝逃至毛道搞到船只，急忙逃回，向亚扎底律奏明实情。亚扎底律道：“朕将你交给底里比亚格曼指挥，而今他尚未归来，你却先回，成何体统！”随将他交给埃蒙德亚处死。毕贝之婿德门别逃回后也被交至埃蒙德亚处问斩，但被登马尼育大臣救下，铐上脚镣投入狱中。亚扎底律获悉明耶觉苏瓦驻在温艾，便对众大臣道：“缅王子现竟远离大军驻扎温艾。倘若朕手下勒宫恩尚在，此人绝无此胆量。朕必亲自征讨。”德门阿瓦乃奏道：“集中兵力出征岂不更好？”登大臣奏道：“不可！”王问道：“为何？”登大臣道：“王子所率系马军，如闻我出动象队、马队前去进攻，定会迅速撤回大军处报告。他们必率大军来战。我方又得与其大战一场。目前缅军屡战皆捷，士气甚旺，只因离蒲甘、阿瓦太远，故而不再前进。而我方屡遭失败，大军又在德门德包。如若出击，众将士必有疑虑，不敢前往攻击对方象马。步军亦将全部逃奔对方。我抵敌不住，岂不将以惨败而告终？”国王听过两大臣争辩，说道：“尔等二人均言之有理。孤家将逢不祥之时矣。”言毕，遂摘下手上指环，赐给二人。

明康王之子明耶觉苏瓦听到小王子明底哈都报告，说鄂底维土司侵扰阿瓦边远村寨。而且自己的兵卒、象、马已在汉达瓦底逗留一个雨季，早已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于是便集合汉达瓦底周围的象、马、兵卒及俘虏，由水陆两路返回阿瓦。到阿瓦后，当年明康王便对食邑东吁给杜摩底、封号为“明赖亚基”的鄂钦纽说：“你已年迈，不宜在边远地区任职。”令其撤出东吁给杜摩底城，改赐彬西城为其食邑。同时将东吁给杜摩底转封给号为丁克亚的苏卢。将蒲甘封给德勒帕耶，布坎封给王储明耶觉苏瓦，将卑谬封给小王子底哈都，实皆封给大臣亚扎西坚，美都封给德道榭，色固封给鄂钦巴，抱绵封给西都基之子西都艾。并于当年，命色林侯瑙亚塔比亚宫之子鄂妙拉为王储明耶觉苏瓦的贴身侍从，随时手执槟榔和饮用水侍候。据《缅甸大史》载，当年缅历775年（公元1413年）从汉达瓦底回京后，上布坎侯之女苏明拉被赐与王储明耶觉苏瓦成婚。该女原许配卑谬侯弁琪，后弁琪去世，又与叟格德结婚，七个月后离异。

按缅历768年（公元1406年），王命布坎侯德勒帕耶之女苏明拉与明耶觉苏瓦成婚，并封王子为王储。其弟信代达以为自己能得到王储之位，但未得到，遂逃往孟国。因为苏明拉有同名者，故《缅甸大史》误把王储之妃当成卑谬侯弁琪之前妻。苏明拉与明耶觉苏瓦结婚，缅历775年（公元1413年）时已有一6岁之子名明艾觉廷。当孟养德多王即位他获布坎侯之封时，他把妻与子一起送至迪岑，时明艾觉廷已19岁。据此，明耶觉苏瓦与苏明拉应是在缅历768年成婚，与《新史》记载相符，以此说为准。

缅历7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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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413年），明康王听说毛东毛盖侯掸人进犯属于自己领域的美都城，便发11路大军，令王储明耶觉苏瓦率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8万出征。明耶觉苏瓦率主军在后压阵。抵达美都后，长驱直入，英勇奋战。毛东毛盖侯抵挡不住，全军溃散，大败而逃。毛东毛盖侯兄弟二人搜罗残余兵勇，骑马逃往中国。明耶觉苏瓦王子带他们的妻孥象马及俘虏等回师阿瓦。

缅历776年（公元1414年）明耶觉苏瓦王子上奏道：“去年儿等已经攻至离白古不远之处。那里的农村像被水牛冲散的浮萍遭到严重破坏，现又恢复正常。此次儿拟出师，先攻开榜，克后攻勃生、渺米亚，继而攻达拉、大光，然后直捣白古。孟人砖砌之城墙何足挂齿，即令城墙是铁铸成，也抵挡不住儿之进攻！”遂率8支陆军，计战象800、骏马2000、士卒8万。水军有大战船18、小战船500、铁船800及货船500，士卒103000出征。抵开榜后，先派水军进攻，鏖战五日未克，遂退至鄂温瓦待陆军到齐，一起向开榜进逼。士卒们叫嚷道：“尔等小心守着！明日吾等就要进城！”耶丁仰闻之，遂命士卒饱餐一顿，在每个城门上舞起盾牌，擂动战鼓。内傅之子西杜因加都则举着战刀到各军营告示：“明日若象兵马兵不攻到护城河边，步卒不用云梯爬上城墙，我就将你们的手脚剁去。”翌日晨，水陆两路夹攻，护城河中的水被放掉，士卒竖起云梯，向城上拥去，城上守军扔射砖石梭镖，伤者不计其数。大约过了一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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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未能攻入，只得收兵。王子说：“吾曾向父王上奏要攻克开榜，再攻达拉、大光、勃生、渺米亚然后攻取白古。而现在连开榜都攻不下，如何是好？”亚扎丁坚道：“应该退军鄂温瓦，然后以奇兵袭之。”王子深善此说，便退军鄂温瓦。守城之孟人大骂道：“嘿！缅甸小王子，你已几次三番进攻我城，均未得逞，现在却要逃跑，难道不羞？吾等挥舞女人筒裙为你送行。”只见城上挥舞起女筒裙，敲着笸箩。明耶觉苏瓦遭奚落，恼羞成怒，骑上战象鄂漆开，率领8000护象兵掉转象头攻城。监军西杜因加都也举刀对众将官道：“不攻城者，从象背下于地面者，定斩不饶！”东敦侯部下勃登马伯侯未达护城河便裹步不前，西杜因加都跨上战象将勃登马伯侯砍死，骑着战象回到明耶觉苏瓦跟前。众将官不敢迟疑，个个奋勇向前，放火者有，清除鹿砦者有，挖城墙者有，约一时后守军崩溃，攻入城中。耶丁仰战死。尼冈登削发当了和尚，手下侍从告发后被俘。在《缅甸大史》中记载是攻占抱绵城，《新史》中则说是攻占开榜城，后者与孟史相符，应以《新史》为准。

亚扎底律听说开榜失陷，说道：“依朕看来，众大臣中在守城方面无过于耶丁仰者，与敌接战方面谁也比不了主帅皮亚萨和勒宫恩。”明耶觉苏瓦占领开榜后，设置岗哨固守。彬尼亚达马亚扎、登大臣等人率大队人马或战船踞守白古。赖亚约达、赖亚当木等人来到开榜，彬尼亚达马亚扎、内傅波丁仰等人紧随赖亚当木船之后追击，赖威约达返身迎战，将波丁仰连船带人俘获。孟人不敢再北上开榜。在白古河中打下矮桩，水师和陆军连营驻扎；在兴实塔受封为乌巴冈的明拉觉康封锁通道，截断来自阿瓦之粮食。因此粮食无法运到。孟人沿东吁一线开来，东吁侯苏卢丁克亚出兵迎敌。击败陆军后集中力量进攻水师。俘获亚萨侯德门毛昆和十多位大臣，德门绍拜战死。亚扎底律闻讯悲痛万分，说：“他们都是朕的挚友和朕手下举足轻重的人物，谁料到竟然出了意外。”明耶觉苏瓦向父王奏道：“由于粮食已尽，士卒都在挨饿。儿过去曾说过要把自己练成水里的鳄鱼一样。可是现在鳄鱼已经在陆上搁浅。”然后商议准备烧毁战船，从陆上撤退。国王命令道：“赖威约达将波丁仰俘获，已使孟人闻风丧胆，如若现在撤军必将前功尽弃。应该让水陆两师再作一次尝试，尔后再回不迟。”

明康王召来底哈都王子说道：“尔兄已在挨饿。孟人驻在白古瓦，孟王现在班莱，朕曾下旨，令邦宁侯、敏东侯、那当侯、阿垒侯等人和下缅甸的诸城食邑者从兴实塔沿水路送粮。但孟王子彬尼亚勃登截击与我军在萨巴格相遇。乌巴冈和劳那耶等人向敏东侯的战船进攻。敏东侯殉职。他们将杜因约达、那当侯等人抓去。”底哈都准备顺水急流直下，向他们进攻。但在浅水区搁浅，只得从陆上返回。明耶觉苏瓦于凌晨到达白古，两军对峙，各自扎营，休整一时左右即擂起战鼓，陆上两军相拼，水师色林侯瑙亚塔挥动手巾。瑙亚塔问：“孟王驸马德门巴仰在哪条船上？”德门巴仰毫无惧色迎上前答道：“吾在此！”瑙亚塔即擂起战鼓，迎着德门巴仰而上。他们摧毁矮桩攻过去。孟水师全部退入白古城中。缅甸人爬上孟人的船大声欢呼。德耶西都等人的船也从矮桩间冲过，向德门巴仰船侧攻去，大船顿时倾斜。孟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彬尼亚勃登等大喊：“快去助德门巴仰一臂之力！”但无人敢上前救援，只在一旁观望。明耶觉苏瓦下了战象，乘上战船掸孟，撑起白伞，两旁竖起孔雀羽毛扇，左右手执金盾、金牌、金枪，敲起凯旋战鼓，顺水急下直追。见此情景没有一只船敢于滞留，纷纷在明耶觉苏瓦面前拔除水中木桩。孟人船只迅速撤退。德门巴仰也上岸混入陆军队中，骑上巴格玛象逃命。明耶觉苏瓦也换乘“神赐”马率骏马3000、战象300追了上去。这里正值巴格玛发情，众象都不敢近前，只有马队把它团团围住，将巴格玛困在水中。只听得喊声：“不要杀他，抓活的！”最后把德门巴仰连巴格玛象一起俘获。乘坐两头信玛耶坎象参战的德门布翁和乌遴以及千余名部下全部死在马队手中。战胜白古守军，全体将士情绪激昂，向勃生进军，水陆两翼围攻，不断有人前来投诚。登大臣把那些胆小者统统处死，故攻城无效。明耶觉苏瓦召集众大臣商议：“吾等强攻开榜已获胜，但人员损失极大。现勃生人不出城迎战，依我之见还是谈判为好。”亚扎丁坚附和道：“王子言之有理！”于是修书一封：

“明耶觉苏瓦敬告众贤臣：耶丁仰不识时务，致使城陷命丧，城中居民亦成俘虏。现在，你们集大军守城，尽管城池固若金汤，若断粮如何坚持？难道能算得上是识时务者吗？你们俱已失宠，身为重臣应作群臣之首。依我之见倒不如归顺金殿之主，将赐你比舅父亚扎底律给予的更高官禄。”

明耶觉苏瓦派鄂腊带着两匹中国布前去下书。信使鄂腊下书后，得到回信并带回礼品宽幅布筒裙、独幅布一匹、绿丝绒锦袍一领。鄂腊也得到一匹布、细布衣料和一金钵。回信中写道：“登大臣叩禀王子殿下：臣以为吾主亚扎底律绝非徒有虚名之王，绝不会看着别人围攻吾城不来解围，主公不来解围，正是因为信任我们这些大臣。现主公令臣守城，并未让臣在此投降。殿下言臣不如归顺你父王，全因殿下年轻幼稚。臣之主公将勃生赐给下臣，每年可收银7万，色敏通城每年可收3万。两城相加年俸达10万之多。臣想大约无人能像主公这样给臣年俸。”

劝降登大臣未成，明耶觉苏瓦向渺米亚进军。渺米亚由德门绍突守卫，因攻城艰难，只得回师。大军过勒迈瓦时，抓获大量俘虏。勃生乡下有2000多农民前来投降。亚扎底律在达拉城修建护城河，命王子彬尼亚德拉、德门阿瓦乃、驸马西都、丹莱拜涅、摩诃德门等人和70名大臣守城。自己则回到白古。明耶觉苏瓦任命过各部统领、监军等以后，悄悄地带着孟王之婿德门巴仰和20多名大臣，乘8艘劳加逆水而上，回阿瓦而去。17天后抵达阿瓦。将西杜因格都和赖威约达等人出师获胜之事奏明父王，王大喜，赐西杜因格都号南达都利亚，封色雷侯，赐赖威约达号南达觉都，食邑金达城。王子明耶觉苏瓦在阿瓦逗留一周后，带着王妃苏明拉顺水回达拉城，途中历五天四夜抵达拉。

这时，孟王亚扎底律已任命王子彬尼亚德拉和德门阿瓦乃守卫达拉城，令王子彬尼亚仰守丁因，自己则回白古。到达白古后便命德门毛昆守勃生。他召见登大臣，登大臣从赖开一线前来。国王又召来占卜师，请他卜算自己的八字。占卜师上奏王八字不好。登大臣便令占卜师不得泄露此事。只是下令集合军队。他奏道：“请陛下先到莫塔马去，待八字好转后再回驾。缅军长期作战，人疲马乏，我们的险恶处境即将过去。”王认为登大臣言之有理，便令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留守白古，带领王后、妃子、文武大臣回莫塔马去。守卫在勃生的德门毛昆听说王去莫塔马，便召见勃生富豪商议献城。明耶觉苏瓦令底里弁琪、色林侯瑙亚塔及掸族军三支部队向勃生进军。勃生德门毛昆携带大量礼物前来投降。明耶觉苏瓦令杜因登西和苏埃勃尼亚之子守城，自己则率三支军队直指渺米亚。渺米亚人也呈献厚礼前来投降。明耶觉苏瓦让玛朗友玛、腊坎都守卫渺米亚，三军继程抵达拉。众人上奏明耶觉苏瓦道：“西部一带已成附庸，白古城也将成为附庸。”众将士欣喜万分，热烈欢呼。

明耶觉苏瓦在达拉建造两条劳加船，一条长约31米半，一条长约29米 
 

注



 。31米半长的劳加船上设有船尾舱，里面装满金子，让凯旋之军用金链牵着船头船尾，船上竖起金旗，命名为“卑林”号。29米长的那艘劳加船涂上了漆，船头船尾也拉了金链，船上竖起金旗，命名为“因勒牙”号。将四艘大货船联在一起成一巨舫。此时，勃生、渺米亚等西部地区城镇乡村也都来献上厚礼表示归顺。大光、丁因两城不肯投降，故而用水陆两军将该城团团围困起来。





[1]
 玛孟：玛优瓦叶之小名。



[2]
 Binnyadammayaza，旧译频耶昙摩耶安。



[3]
 原文误为725年。更正之。



[4]
 缅甸古代计时法。将白昼与夜晚均分为四段时间。为读者便于理解上述各段时间译之为鼓或更。即日有一鼓、二鼓、三鼓、四鼓，夜有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但因季节不同，日照时间长短不一，鼓、更所指具体时间长短在各个月份里略有不同。如需了解精确时间，就需进一步推算了。



[5]
 原文为17庹和16庹。按缅人计算办法1庹=1.8288米。



（175）阿瓦英雄德门巴仰骑马会战中国勇士伽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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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明耶觉苏瓦王子出征，战胜毛东毛盖侯等人，将他们的妻儿子女都掳至阿瓦，毛东毛盖侯兄弟二人骑马逃往中国。逃至中国乌底勃瓦处，哀求道：“臣等妻孥俱被押在旭日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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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恳请陛下出面讨还。”中国乌底勃瓦便召集远近土司，派出战象200、骏马2000、士卒4万，扬言要向旭日皇帝讨还毛东毛盖侯的妻孥，如若不给则将动武。出兵后大军从约瓦一直扎营到搭基、杰敏岱、当巴鲁、龙多堡一带。明康王因明耶觉苏瓦和众大臣将士均远在白古，对方兵力强大，故只得加固城墙和护城河以便坚守。中国军队将城包围。一个月后军粮用完，派使者入城道：“你们既不交出毛东毛盖侯家人，又不出城交战。如此下去，我们将围城三年。既然你们不出来谈判，不如咱们双方单骑比武，我方一将，你方一将，如我方战败，立即班师回国。若你们败北，就将毛东毛盖侯妻孥交出。”这时象、马、战将都随明耶觉苏瓦王子在孟国。国王就问众勇士，有谁敢去比武。无人应声，国王只得默然。这时榜地侯上奏道：“亚扎底律之婿德门巴仰是位小臂独骨者 
 

注



 ，被王太子俘获送来阿瓦。现被铐上脚镣关在狱中，陛下何不去问他一问？”国王便去问德门巴仰。回奏道：“下臣被铐上脚镣投入牢房，感到十分烦闷难受，若单骑比武，不信天下有谁敢与下臣较量？”国王听后下令将脚镣打开，让他洗头，请他用膳，并下令道：“如能战胜中国人，朕将赐尔比在亚扎底律手下所得更多的俸禄。”德门巴仰叩头宣誓。中国将军伽马尼善于象、马、步战，傲横一世，目空一切。他跨下一匹金鞍火焰驹，身着甲胄，腰间挎着镶满宝石的鬼头刀，手提一根七节金棍。中国人认为他俨然是一员天降神将。明康王将全城之马都交予德门巴仰任其挑选。但没有一匹被他选中。后在护城河边看中一匹正在吃草的枣红马，就在城中训练了七天，让马熟悉他的口令，便让人通知中国人七日后比武。中国大将伽马尼听后饱餐海饮数日并夸下海口。到了约定之日，明康王打量着德门巴仰说道：“真是名不虚传，正如众将官传说的那样威武英俊。”国王将一副镶满宝石的马具及一柄御用红宝石宝刀赐给他。并对他道：“孩儿！你要坚定、沉着！”德门巴仰答道：“请陛下放心，臣定能胜之。”同时又道：“请陛下赐臣一个筐和一把铁钩挂在马上，臣要把他挑下马，砍下头颅，用筐装回。”缅甸大臣等听后感到这简直是“野兔未获，先备佐料。”德门巴仰向明康王叩过头后便准备出战。王命一群会中国话的人簇拥着他出阵。此时城墙之上挤满了前来观战的僧俗民众。

只见德门巴仰骑着枣红马从金色的城门冲了出来。中国伽马尼跨下一匹金鞍金蹬火焰驹，也拍马出阵直奔护城河边。两将相遇，德门巴仰开口道：“咱们二人都是名将勇士，不要躲躲闪闪踟蹰不前，要让人们看个清楚。”接着，德门巴仰收身伏鞍，纵马驰骋，伽马尼也随之策马飞奔。只见德门巴仰又站在马背上奔驰起来。伽马尼也不示弱，在马背上站立起来。德门巴仰伸开双臂，伽马尼同样也伸开双臂。这时德门巴仰发现伽马尼的甲胄一边系绳已断，便道：“咱们骑马已过三遭，现在已到分个胜负的时刻。”说罢将枪放在身后拿着，一手伸展，骑马奔驰，伽马尼也跟着伸出一手随后追来。德门巴仰等他奔至身边时，突然策马向右迂回，中国伽马尼刚举刀准备砍杀时，举刀的一侧甲胄系绳断处的肋旁露出四寸宽的空隙，德门巴仰乘势一枪，从左侧直穿右肋，当场毙命，随手用铁钩把伽马尼尸体钩了过来，砍下头颅，放入筐中，飞马奔回城中。中国人大为震惊，认为他实非凡人，必系天神。明康王大喜，厚赏了他，并将德右侯亚扎都之小女许配予他。赐全套王族仪仗，赐他食邑垒盖镇。居民百姓也馈赠甚丰。中国人遵守诺言，伽马尼败给德门巴仰后随即撤兵回国。

明耶觉苏瓦上书父王道：“奏禀父王陛下，亚扎底律已不敢露面，逃往莫塔马。即令他惧我钻入水中，儿也定能让渔民下网将他抓住，送他归天。如若儿能攻下白古，他便成为儿的掌中之物了，父王只需派人前来验收他的全部资财以及王族人员、王后嫔妃、战象骏马便可。”来信由鄂腊传送。明康王见到鄂腊，听过王子奏章，不禁拍手大笑道：“吾儿真能胡言乱语。亚扎底律武艺出众，象、马、水战般般精通。现只因八字不佳，退至河东。如若他八字发迹，怎能罢休？我儿与众将官不得急躁，要视情况定夺，为父将派底哈都和德多沿东吁一线进军攻占色亚。”接着对鄂腊道：“你速赶回！”鄂腊回到达拉，将王所嘱一一转告。明耶觉苏瓦对色林侯道：“鄂包艾原说要来投诚，现在却将象尾巴割去，又跑进城去。我不想让三四个缅兵跟百十个孟人对阵。”色林侯为了鼓舞士气说道：“鄂腊不是说现在殿下御弟底哈都已被派去攻占色亚城吗？我主长久以来的计划，底哈都一到也就成了他的计划了。人们往往这样比喻说：傍晚哭与清晨笑无甚区别。”明耶觉苏瓦听后大笑起来。





[1]
 经查中国有关史籍，尚未见1414-1415年间明朝应掸邦土司所求派兵征缅，并举行单骑比武之事。



[2]
 旭日皇帝：指缅王明康。



[3]
 缅人谓人之小臂只有一骨，不分尺、桡二骨者。据说这样的人膂力过人无比英勇。



（176）贤士为亚扎底律卜算战胜明耶觉苏瓦之时日



此时，白古遭饥荒。达拉地区连蔬菜也已绝迹。人们都在挨饿。亚扎底律于缅历8月（公元1415年10月）东渡，11月（公元1416年1月）又回白古。回到白古后，再请精通占卜的御前占卜师、摩诃德门、高僧、长老四人来为自己看生辰八字。问道：“在哪一月里才能战胜缅王子？”长老道：“王之八字已离晦转明。如能在1月4日（公元1416年3月1日）水曜日出战定能告捷。”摩诃德门奏道：“1月4日出战，定能生擒缅王子。”高僧也奏道：“王若在该水曜日乘以‘仰’为名的象出战，并在象牙上装上锋利的竹刀，则将能在塘边抓获明耶觉苏瓦。”御卜师道：“如在该水曜日出战，明耶觉苏瓦将被战象从背上掀下，战象将顶断他的脊椎骨，在塘边鹊肾树下将他捕获。”王赏赐过四人后，问道：“尔等声称该日将获胜利，他手下也有像你们这样的卜师，他们知道后难道还能让他们的军队出战吗？”御卜师奏道：“臣等敢说在该日出战，陛下将胜并能将其抓获。然而他们若不出战，便无法预测了。”登大臣听到卜师之言奏道：“但愿该日能奏凯歌，逮住王子。至于让明耶觉苏瓦军队出战之事，包在下臣身上便是。”亚扎底律赐给四人四匹布后道：“吾儿与德门阿瓦乃等人在达拉，情况不明。即使现在我等出师达拉，他们也无法知晓，派谁先去告知他们为好？”埃蒙德亚奏道：“臣愿往！”王道：“善，然卿将如何成行？”埃蒙德亚答道：“臣拟先佯装向明耶觉苏瓦投诚，并跟他们说，现在不要说人即令魔鬼也会去攻亚扎底律。我们这些大臣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他手下侍候的。身为一国之君，竟然在战事面前如此胆小怕死。虽然现从莫塔马返回白古，却将德门阿瓦乃等人留在达拉弃之不管，被人围困也无动于衷不去解救。登大臣枉称元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臣不过说了几句玩笑话，竟遭登大臣辱骂。他说：‘你说出这等话来，想死吗？在圣上面前竟敢说出此等话，早该斩首！’令人将我妻儿子女铐上脚镣，囚禁起来。像臣这样一个托王之福，一心想肝脑涂地忠于主公的臣子，自然在陛下面前说话会有分寸。登大臣竟如此对待下臣。臣知王太子礼贤下士，遂前来投奔殿下。”亚扎底律听后道：“此计甚妙！”吩咐道：“你为王子和众大臣带去纯金五缅斤分给众人。”埃蒙德亚带4个仆从向王叩过头后直奔达拉而去。此时缅军从水陆两路将达拉层层围住，埃蒙德亚抵达拉后，站在达拉狮子码头，班别当木和谬当侯驻地附近。谬当侯见后问道：“来者何人？”埃蒙德亚将对国王讲过的话说了一遍。谬当侯将他的头蒙上衣服送到明耶觉苏瓦处。明耶觉苏瓦也盘问了埃蒙德亚一番，他又将对谬当侯说过的话重复一遍。亚扎丁坚听后说道：

“王子洪福，埃蒙德亚乃亚扎底律手下一员良将。如果他的话当真，待攻下白古后，应该让其任选一城食邑。”听过亚扎丁坚之言，埃蒙德亚道：“臣因对主公心寒才投奔王子而来，以后只有尽力效忠砍杀我的同族孟人，你们再信任我吧。”明耶觉瓦赏他很多东西。黎明，缅兵见孟兵出城，便冲过去厮杀。埃蒙德亚等人也跟着缅军冲上去，砍翻了两个达拉人，孟人扶着他们逃进城去。缅甸人见此情景，如实奏报。明耶觉苏瓦奖赏了埃蒙德亚等人。一日，命埃蒙德亚坐在象背前部，色林侯坐在象背中间走出军营来到护城河边。城里的孟人出来袭击他们。色林侯带来的孟兵和缅兵纷纷走散，埃蒙德亚对色林侯道：“待我拿刀去拼杀！”说着从象背上爬下佯装要与孟人厮杀，领着手下向孟人追去。随后却扔下刀跟着跑进达拉城。色林侯回来将埃蒙德亚跑进城去一事向明耶觉苏瓦奏明。明耶觉苏瓦听后极为不悦。

明耶觉苏瓦对彬尼亚德拉王子高喊道：“埃蒙德亚用谎言骗我，才得以进城。要是他能从城中回到你父王处，我就重赏他。”彬尼亚德拉将缅人之言转告埃蒙德亚。埃蒙德亚就让人高声回答道：“威武的王子，明天埃蒙德亚就回白古去！”缅人高叫：“埃蒙德亚你全靠骗术才混入城中。现在你就是长了翅膀能飞，或是变成蛟龙钻入地下，也休想逃出这座城去！”埃蒙德亚回答道：“你们守卫再严，我也一定能出去！”缅人从水陆两路层层设岗守卫，明耶觉苏瓦到各营巡视，对众将道：“埃蒙德亚说明日出城，一定要将其抓获！”埃蒙德亚将国王命他带来的五缅斤金子交给彬尼亚德拉王子，分发给众大臣和市民。在拂晓前让人用芭蕉杆扎成一筏，将刀藏在芭蕉杆中。埃蒙德亚装成一具尸体，脸上涂满姜黄粉，用破蒲席片卷上，四五个妇女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地哭喊，抱着“尸体”哭道：“人家的男人都能跟妻儿子女同甘苦共患难，一起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忍饥挨饿，可你却把我们扔下不管了。现在战火连天缺衣少吃，叫我们娘儿们怎么过呀？”守卫在掸德门附近之缅兵看着这群人哭喊。她们把埃蒙德亚轻轻放到芭蕉秆编成的筏上，用陶碗在尸首头部供上一碗米，一只雏鸡，点上一盏小油灯，把芭蕉筏推进河中。妇女们顿时又捶胸顿足号哭起来：“你就这样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吗？”芭蕉筏漂到缅军船旁，缅兵赶快用竹竿把尸体推开，小筏顺着急流漂走。到德勃德抱后，已经越过缅水军防线，埃蒙德亚从芭蕉杆中抽出刀来回到白古。日近中午，缅军军士大叫道：“埃蒙德亚不是夸下海口要出城吗？让他出来呀，怎么还不出城？”城中也喊道：“埃蒙德亚早在清晨就回白古了！”缅人不信，还在嘲笑他们。至晚间，明耶觉苏瓦派人到彬尼亚德拉王子和德门阿瓦乃处问道：“埃蒙德亚说要到白古去，我们已等到天黑，怎么还不见他出城？”彬尼亚德拉王子让他回去禀告：“兄长明耶觉苏瓦还不知道？埃蒙德亚早在黎明时分就去白古了。”

明耶觉苏瓦的部下回奏这一信息时，王子大为惊奇。他不信真有此事，便派赖亚当木带书一封赶往白古。信中写道：“敬呈尊敬的舅父亚扎底律，前闻您已逃往莫塔马，现又回来。我本以为能有幸与您单枪匹马比个高低。谁知您弃阵而逃。我只得屯兵达拉。您现在既无胆量进攻，又不敢远走高飞，身为君主，岂能如此胆小！如让我逆流而上，我定攻到白古。若您拟顺水而下，我将在此恭候。”明耶觉苏瓦随信赠亚扎底律金鞍骏马一匹和红宝石手镯一副。并嘱咐赖亚当木道：“你去探望一下埃蒙德亚，如果遇见他，将此金鞍及丝绒袍赠与他。”赖亚当木来到白古。此时亚扎底律正驻在德骠羌，便于该地接待赖亚当木。来使将信和礼品呈上。国王看后嘱咐赖亚当木道：“你回去替朕转告甥儿，让他不必前来白古，就在现驻地作好准备，迎接我等进攻吧！我将不日前来达拉。”赖亚当木向亚扎底律奏道：“臣闻埃蒙德亚回至陛下身边，陛下之甥想知道此事是否确凿。”国王听后召来埃蒙德亚。赖亚当木见到埃蒙德亚后将明耶觉苏瓦赐给的物品一副金鞍和一领丝绒袍给了他。亚扎底律王回赠明耶觉苏瓦一领丝绒袍、绿色单幅布五匹，同时赠给赖亚当木优质布及金水钵一只。赖亚当木便回达拉去。

阿瓦明康王闻亚扎底律已从莫塔马回到白古，即派底哈都王子、德多王子、杜因觉各率一军，共有战象50、骏马500、士卒1万攻打色亚。这时色亚为德门比亚德巴之食邑城。仅有兵丁2000、战象5头、骏马30守城。亚扎底律在界色那修建宫殿。于12月15日（公元1416年2月11日）木曜日进行洗头礼。彬尼亚达马亚扎王子、彬尼亚仰王子以及众大臣也都洗头，然后为战象洗头，众士卒也都洗了头。花费整整七天时间将所有良象的牙磨尖。将大量金银赏给文武大臣、将官士卒，并犒赏三军。12月23日（公元1416年2月19日）金曜日向达拉进军。亚扎底律的大队人马中一支由登大臣为统领，耶格曼为监军；另一支由彬尼亚达马亚扎王子为统领，拜格曼为监军；再一支由彬尼亚仰王子为统领，苏努多为监军；共3支组成。彬尼亚仰 
 

注



 王子骑发情的玛巴堆象，象饰和鞍垫均为红色，旗幡和甲胄也为红色。甚至象后步卒手执之长枪也为红色。他率战象20、士卒5000为先锋。彬尼亚达马亚扎骑“象王之子”象，象饰鞍垫等均为金色，甲胄和旗幡也为金色，王子乘在金鞍象上，打着金把白罗伞，象后步卒手执无敌金矛。亚扎底律则乘黑象仰，打着白伞，率士卒1万，战象30，象饰等一律为皂色，象后步卒手执黑矛。 
 

注





明耶觉苏瓦闻得亚扎底律出兵，便召集众大臣、将官商议。亚扎丁坚奏道：“亚扎底律抱负极大，很难使他放弃攻战。他现在已率兵来此，如若我们不撤除对此城之围，他们必然向我们进攻。达拉城中也定然出击，逼使我们腹背受敌，我们岂不被动？依臣之见不如撤除包围，将水陆两军集中固守。他若来攻，我可防守；他不来攻，我可出击。”明耶觉苏瓦闻言说道：“言之有理！”遂撤除对城之包围，将水陆两军集中在祖伯德甘安营扎寨。亚扎底律到达拉后驻扎在贾德垒。他骑一头壮象，带领约1000名士卒进入达拉城。彬尼亚达拉王子、德门阿瓦乃、众大臣及城中百姓等因国王驾临，受到极大鼓舞。国王奖赏过众官兵后问德门阿瓦乃道：“此小小缅王子是否会出战或追击我们？”德门阿瓦乃奏道：“该王子犹如好斗公鸡，只要见到一只公鸡便会格斗。所以他必然出战。”国王道：“如此便好。我们就能将其抓获。”随后命侍槟榔官兑勒宫灿道：“卿之战象敏捷异常，今命你率士卒3000去明耶觉苏瓦处诱敌。若他出战，不必捉弄对方，立即后撤。”兑勒宫灿向国王叩过头跨上战象，率3000人去了。明耶觉苏瓦见之，命格礼侯率马兵1000追击。兑勒宫灿见到战马前来，调头便回，马军紧追不舍，眼见即将追上，他又回象拼杀，从左右两面逗引对方。使自己战象受伤近百处。国王见此情景拍掌顿足极为生气，待兑勒宫灿来到跟前，国王道：“你竟敢违抗朕命，来人哪！拉出去砍掉四肢！”将他交给埃蒙德亚。德门阿瓦乃求情道：“是他年幼无知，以致铸下大错，望陛下大发慈悲，饶他一死。”国王便令将他带上脚镣，囚禁入牢。亚扎底律回军营而去。抵军中后，召来巴格玛象之象首兵鄂边商议道：“朕之战象巴格玛被对方掳去，现存战象均不及巴格玛象。依你之见，如何是好？”象首兵奏道：“依奴之见，让四头母象，驮骁勇之兵丁出战。巴格玛只要听到奴之呼唤声，便不会攻击母象。只要能将背上之赶象人和战将摔倒地上，奴便能骑上巴格玛象背。如若陛下不赞同此计，奴还有一计，便是待缅军入睡后，奴偷入他们营寨，找到巴格玛，在它蹄子上揳入钉子，使他无法出战。陛下可任选一计。”国王道：“朕还是赞成夜晚偷进敌营之计。”随后厚赏了鄂边。鄂边当晚便与菩格多、玛博等三人出发。事先砍了三支甘蔗准备喂巴格玛。待缅军入睡，三人摸进敌营，来到巴格玛象栏中，巴格玛嗅到原主人气味，耳朵不再扇动，鄂边将带来的三支甘蔗喂过象后，对他说道：

“我原是奉国王之命要给你脚底揳上钉子，可现在见到你后却不忍下手，你如若爱我和两位兄弟，明日缅军出战，你就不让他们套上缰绳。见到营中象、马、人等就到处乱撞。你能照此行事，我们三人才能保全性命。”巴格玛点了点头，眼中流下了泪珠。菩格多和玛博道：“明日即将开战，陛下就是为了让巴格玛上不了阵才派我们来弄坏巴格玛蹄子的。现在你竟然违抗命令，后果如何，你自有数，千万别牵连我们。”说毕便回来了。亚扎底律王派他们三人去敌营后一直没安息，正等着他们归来。夜三更后，三人回到营中。国王问：“尔等是否遵命办妥？”象首兵鄂边将自己如何吩咐巴格玛之话说了一遍。国王听后大怒，扇了他一记耳光道：“朕本想你们依朕之命行事，待事成后厚赏于你，现在你那象若不照你说的去做，朕就将你连同你的妻孥全部烧死！”说毕将他监禁起来。国王进行部署，加紧练兵，准备1月4日（公元1416年3月1日）水曜日出战。

彬尼亚达马亚扎王子骑“门”象站立在军前，1万名执黑长矛的护象卒举1000块黑色盾牌，身着皂色军服列队于后。亚扎底律则乘坐“仰”象、饰金象鞍与红宝石鞍穗，举金色旗幡，带1万无敌金长矛及1000块金盾牌，张白伞，内傅德门拜格曼坐在象鞍中央为象中卫士，擂起战鼓，恰似那神兵天将，在毛格乃地区布阵练兵。国王右侧是登大臣骑“象王之子”象，率士卒千余。左侧为摩诃德门大臣乘摩诃瓦栋象，率士卒约800，王子彬尼亚仰率士卒千余，乘巴绥拉曼象，埃蒙德亚则手捧金刀侍奉王子身旁，彬尼亚德拉王子乘底里马贡象率士卒万余打着金把白伞，在达拉城边列队，德门阿瓦乃则乘鄂叶内象，率士卒2000列队于彬尼亚德拉王子身旁。明耶觉苏瓦闻得亚扎底律驻在贾德垒，便在议事厅与大臣们商议。亚扎丁坚奏道：“打仗犹如蛋中鸡雏，黑白难以捉摸。凡事要与众将商议，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色林侯杜因登西也奏道：“亚扎丁坚言之有理。”但明耶觉苏瓦仍与文武大臣整日吃喝玩乐。亚扎底律练过兵后命令登大臣道：“卿不是作过保证，要让明耶觉苏瓦出战吗？现在卿须设法使其出战。”登大臣骑上一匹带金鞍象轿的母象，打上红伞，带四五头母象，七八百人，手提筐、铲、刀、竹、绳等来到祖伯德甘的明耶觉苏瓦营地不远，让士兵测量地面，拉上绳子，并打下竹桩。明耶觉苏瓦在帐中见此情景，问：“咦！孟人，到此何干？”孟人答：“王派足智多谋的元帅前来包围明耶觉苏瓦的部队，正分派在下几个做事哩！”明耶觉苏瓦听后对众大臣道：“我们这次前来，目的就是要打垮孟王，怎能反被他包围？我要出去！”说着便命人套上战象鄂漆开，并命令众将道：“尔等都各回军营，套上战象、骏马，赶上前来。”众将纷纷回到军中。平日，每天都让鄂漆开象喝酒两盆，那日却喂了三盆。明耶觉苏瓦也比往常饮酒更多。出战前，他抚着王妃苏明拉道：“我的爱妃！我要用武力将孟王的一切尽数缴来。每次作战，我的战象鄂漆开其鸣声如鹤唳，就预示我将胜。孟养一战，其声如鹤唳，故我攻下孟养。若开一战也是因耶妙苏瓦鸣声如鹤唳而获胜。现在，鄂漆开的叫声又似鹤唳，看来白古也难逃我手矣。”说罢走了出去。让美都侯骑上巴格玛象。他下令催众将领、大臣套好象马后迅速赶来。让鄂漆开象又喝了酒，还自吹自擂夸耀了一番后，骑上战象，让内傅南达都利亚坐在象鞍中央，命1000名掸族格礼人士卒，穿上一色皂色短袖长褂，护象兵均手执无敌金枪。命掸族孟养人执金盾1000，每人身带3支短矛。命1000名缅族士卒头戴金盔，身穿金甲。并3000骑兵布置就绪后擂过三通战鼓，只等鄂漆开象一到便出寨。立即命所有兵将一起出击。格礼侯骑耶波东象率战象50、骏马700、士卒5000随明耶觉苏瓦出击。若开王乘漆妙盖象率战象50、骏马500、士卒1万出发。其余众将也纷纷套上战象战马，浩浩荡荡涌出寨门。美都侯德道榭套上巴格玛，跨上象背，当此象离开拴象柱后便颠动身子，将背上的美都侯摔倒在地。接着巴格玛象见象即撞，遇马就顶，逢人便挑，顿时军中大乱，大军无法追上明耶觉苏瓦，滞留在后。





[1]
 原文误写成彬尼亚巴仰。查前后文均无彬尼亚巴仰，疑为彬尼亚仰之误。



[2]
 此处所述与下文所述矛盾。依理推之，似乎此处有误应依下文所述。“王乘金鞍象打白伞部下一律金色，而王子彬尼亚德马扎骑黑象，部下一律着皂色，持黑矛枪。”



（177）亚扎底律于象背之上立誓



亚扎底律在象头放上金钵祷告道：“守护佛法五千年之神明：社稷原是父王白象之主所创。父王与明耶觉苏瓦之祖在丁因立下誓盟，从此旧怨顿失，战事宁息。我和明耶觉苏瓦之父亦在卑谬瑞山道佛塔之前立过誓盟。苍天作证，弟子所举均是事实，请佛祖保佑我打赢此战，抓住明耶觉苏瓦。若弟子言语不实，则让我败于明耶觉苏瓦手下。”祷告毕将誓水洒于地上。此时，明耶觉苏瓦冲杀过来。格礼杰当纽率本部紧随其后。格礼杰当纽所乘耶波东象正在发情期，听得背后有马声便掉头向后冲击。混乱之中步兵、马兵溃散，不仅未能赶上明耶觉苏瓦，连整个部队也溃不成军。明耶觉苏瓦率跟在身后的队伍向兵分6路的孟军进攻。他先擂响战鼓，任凭鄂漆开象朝彬尼亚达马亚扎军攻击，击溃。接着又向彬尼亚仰军攻击，又胜。后又转向彬尼亚江进攻，再胜。随后又打败亚扎底律军。三位王子被杀败后逃入林中。明耶觉苏瓦接着向德门阿瓦乃进攻。此时，后面援军尚未到达，战象已极度疲劳，于是驻足不动。德门阿瓦乃率3000人马截住厮杀。亚扎底律的三位王子得知对方援军未到，遂又组织战象30头再从林中杀出，围攻明耶觉苏瓦之战象。明耶觉苏瓦因无援军支援，战象极度疲乏，且象身之上有百余处伤，疼痛之下，晃动身子，将明耶觉苏瓦颠下象背。他的大腿被大象踩伤，站不起身来，只得爬至塘边鹊肾树下。象中卫内傅之子南达都利亚已战死，所率之马军、步兵亦大都伤亡，孟人见明耶觉苏瓦已不在象背之上，便围捕战象，象被捕获，审问象尾兵鄂讷道。鄂讷道道：“奴才也在寻找主人，但未寻见，现已不知去向。”亚扎底律道：“朕绝不怪罪甥儿，朕将视其作亲子。”鄂讷道便奏道：“要想找到奴才之主，陛下只须带上绳索到林中去，逐棵树下仔细寻找，定能寻到。”于是孟人在鹊肾树下找到了明耶觉苏瓦。他被大象踩伤后无法行动，被押送到亚扎底律处。亚扎底律道：“朕替你这位年轻王子难过。你可在这儿好好将息服药养伤。愈后如若愿意住在此地，朕将女嫁你，并封为王储。若想回阿瓦，朕将派大臣送你回去。你尽管养伤便是。”言毕便给他药物。明耶觉苏瓦道：“我绝不食孟人之食，也不服孟人之药。我早就发过誓，不打下汉达瓦底誓不回师。现在既然被你们所获，我只求一死，绝不屈辱保命，当人奴才！要杀要剐请便！”亚扎底律想明耶觉苏瓦临死也不变心，难免以后再来害我。于是当夜将其杀死。翌日晨，扬言他因被象踩伤，伤重而死。将他厚葬。明耶觉苏瓦死于缅历778年1月4日（公元1416年3月1日）水曜日。据说在明耶觉苏瓦去世当夜，阿瓦有山合欢树神显身，称明耶觉苏瓦已死。众将获明耶觉苏瓦死讯，清晨将噩耗写成一信，做成纸环套在宾垒杰丁嘎亚扎饲养的秃鹫颈上放了出去。三时左右秃鹫飞抵阿瓦，高僧将噩耗送报明康王处。

亚扎底律的坐骑巴格玛象把美都侯颠下象背后，在营中左冲右撞闯出营门，跑回孟人营中。亚扎底律见战象回来，便将鄂边解开脚镣释放，让其去迎巴格玛。巴格玛见到象首兵鄂边，用鼻子卷起他走进军营。亚扎底律欣喜万分，用甘蔗和香蕉喂过，并将锡当的太公村分封给战象，封鄂边号“那伽巴底”，赐他扎拉曼村作为食邑。（在孟史书中写道：在白古战斗中巴格玛象的象首兵鄂边被骑兵用枪挑死于象下。后面又写了他在达拉被派去给象脚底揳钉子，后又被封号那伽巴底，受到王上恩赐的扎拉曼村的情况。书中记载前后不一。实际上并无鄂边在白古一战被挑下象之事。应以《缅甸大史》记载为准。即他被封号那伽巴底，并受王恩赐，得到扎拉曼村食邑。）亚扎底律召见汉纳耶吩咐道：“你父色亚侯德门毛昆被底哈都包围，可速去解围。”汉纳耶奏道：“奴才的军力单薄，怎能前去解围？”亚扎底律道：“可请那当侯同往，在到达敌大营之前，可派那当侯先往。如果底哈都问起此事，叫他转告他哥哥的死讯。”汉纳耶约请那当侯一同前往。将抵达该地时派那当侯前往底哈都营中转告。说他兄长兵败已殁。王子底哈都闻讯，撤除对色亚的包围，回军而去。

亚扎底律抓获明耶觉苏瓦并将其处死后，达拉的水陆两军及将官们仍然坚守营寨，亚扎底律进攻二三次均未得手。登大臣奏道：“缅王子屡犯我土，我国几经蹂躪，已满目疮痍破碎不堪。明耶觉苏瓦只因不采纳众将意见，一意孤行，才被我抓获，现在他们虽然失去王子，众将官大臣都是贤明将才，进攻他们诚为难事。我们不如派人与渺米亚侯之子色林侯媾和。色林侯如果跟我们有共同愿望，则能马到成功。”国王深善其说，遣人送书。书中写道：“色林侯吾儿：只因你们不发援兵，致使明耶觉苏瓦殒命。你们全体难道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吗？诚然，你们可以迅速撤军，但是你们让王子孤军出战，害得他战败丧命，金殿之主陛下难道还能饶过你们？！想要撤走，谈何容易，即使你们能撤走，也难逃脱上述下场。你们与其被处死，倒不如投入我营中。渺米亚原是你父之食邑城池。朕将渺米亚城仍旧赐你食邑，封为侯王。随信赠10缅两黄金制成的金钵一只，独幅布四匹。”使者沙布埃侯将信和礼物送至色林侯营中，受到礼遇，宴请过后，请他带上缅甸头盔，前往军中参观。主人嘱咐来使如实向他主公奏明这里情况。色林侯道：“我主公之子明耶觉苏瓦王子不仅英勇无比，而且文武双全，无懈可击。我们不信主公之子打不过而被你们抓住，这是不可能的。一两千士兵被打死倒完全有可能，你们的士兵想报喜邀功，向你们国王谎报什么抓住了明耶觉苏瓦。告诉你们国王别去轻信，要先去调查一番。即使你主公已抓住了明耶觉苏瓦，你也已看到我们将官是如何治理我们军队的。你们主公的努力无非是徒劳。本月中我们主公明康王已率大军开来，不日即将到达。待我们主公到达后，难道你们的白古还能逃出我们的手心么？勃生、渺米亚的确原是我祖辈之地。但我们食缅王粮、饮缅王水，我们已不向往勃生、渺米亚了。你们 
 

注



 主公亚扎底律是先王白象主之子，我们也曾身为先王之臣。当年主公攻打我们祖辈土地之时，由于防守无方，全部被主公征服，我们亦从此作了主公之臣属。我主公量才录用，赐赏优厚，把我们封为将、帅，我等只有治军效忠主公而已。皇恩浩大、报之不尽。所以请你主公不必再多言。”随后，回赠两枚贵重的指环，宴请过来使后，将其送回。使者将色林侯所言如实回奏。亚扎底律道：“这小子真善言词，居然对过去的历史牢记不忘！”接着道：“他们的将官俱是忠贞坚定之辈。”依明耶觉苏瓦之命留下守卫的当寇侯闻讯，知明耶觉苏瓦已殁，便离开勃生沿波康一线撤回至卑谬。





[1]
 原文误写为“我们”，经查《缅甸大史》应为“你们”，故按“你们”译出。



（178）众将相上书明康王



驻扎达拉之众将相上书明康王。书中写道：“奴才们斗胆跪奏洪福齐天之陛下。殿下不听臣等忠告，一意孤行，落入敌人之手。敌兵认为殿下已败，屡次向臣等进攻。臣等坚守不怠，他们无法获胜，臣等现在丝毫无损，只等陛下大军到达，臣等再后撤。”此信由两位大臣乘劳加船呈送。船上还载回公主信明拉 
 

注



 。（关于此事，《孟史》中记载道：“当信明拉公主登船，船即倾覆。他们上了岸，改行陆路。被彬尼亚德拉手下人发现送至彬尼亚德拉处，彬尼亚德拉私将公主藏起。亚扎底律得到消息，才不得不送到亚扎底律处。后经登马尼育大臣、摩诃德门等人说情，让信明拉与彬尼亚德拉成了亲。”但是《缅甸大史》、《新史》及许多碑文上却记载着：信明拉王妃在明耶觉苏瓦死后乘劳加船回到阿瓦，又被许配予底哈都，后受封为佛亭施主娘娘。在《孟史》中写他们掳获王储妃子苏明拉。实为夸大之词。）明康王伤心至极，派船接回，并亲自到德右茂接见跟信明拉同来的大臣，与他们一起匆匆溯水而上，回到京城阿瓦。国王再次听到噩耗，心中不胜悲戚。

亚扎底律召见登大臣道：“一个贤臣离开国王则无法显示其光彩。这犹如一头勇猛之战象，离开锦旗便失去神采一样。如果贤臣一旦离开君王而去，则无论君王或是贤臣都将受到旁人的非议。为避所嫌，卿且待在朕身边。朕在班觉达战胜缅王，并俘获其王妃。后来一鼓作气进军又擒住并杀死了缅王子。万一缅王即刻来此，卿在朕身边也好有个商量。”登大臣道：“臣愿永远在陛下身边效忠。”国王闻此即将锡当城赐给登大臣，并命德门阿瓦乃镇守勃生城，德门丹莱驻守渺米亚城，令王子彬尼亚仰及彬尼亚德拉驻守达拉城。彬尼亚晒王子守大光。如此部署以备兵到时可以从两边夹攻。亚扎底律随即回到白古。明康王得悉王子殁后，部下又遭攻击，便率众多兵马从水陆两路日夜兼程向汉达瓦底进发。色林侯瑙亚塔、格礼杰当纽等人将大队人马分成五路，秩序井然地从水陆两路撤退，抵莱城时与明康王相遇。他们将王子丧生的详细经过奏报缅王。缅王听后悲痛已极五内俱焚，说道：“朕要看看王儿的坟墓。”于是从水陆两路转向达拉。被派驻守在达拉的孟王子彬尼亚仰和彬尼亚德拉等人以为缅人已回，正在城外花园中游玩，毫无准备。听到划船声也误认为是勃生人来了毫不介意。待到明康王的水师抵达拉，他们两人慌忙上马逃走才得脱身，缅军俘获许多士兵。明康王来到达拉，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前往王子坟墓前。他将王子的尸骨从亚扎底律埋葬的墓地中掘出，撑上白伞，让众大臣祭拜后装入金坛，派劳加船护送至马梯阿瓦下葬。上述便是明耶觉苏瓦王子缅历778年1月4日（公元1416年3月1日）水曜日在达拉战死的经过。

亚扎底律于缅历779年（公元1417年）到遂亚道去围捕象群。明康王则率大批船队回师北上。在归途中攻打渺米亚城，渺米亚侯德门丹莱不敢抵抗，逃入山林。大批人马和战象被俘。明康王继而又向勃生进发。此时，勃生由德门阿瓦乃据守。只见该地有西洋葡萄牙人炮队、洋枪队，配有许多各式武器。明康王便派人前去修好说：“朕闻国舅阁下名震四方，希望能出面一见。”（之所以称其为国舅，是根据《孟史》中记载而来，因为德门阿瓦乃之女米德勒嫁给亚扎底律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

德门阿瓦乃想，威名显赫的缅王要见我，不去不合情理。然而又担心王兄怪罪自己，故而先恳请王兄恩准后，方备厚礼前往。明康王乘坐金御舫，打着四把白伞，并带300劳加船和铁船停靠在毛道码头边。王端坐于御舫船头。德门阿瓦乃带着厚礼前来拜见。正当他来到御舫之上融洽愉快地交谈时，明耶觉苏瓦之子明艾觉廷的部下鄂妙道突用长矛向德门阿瓦乃投来，但因距离较远，未能刺中，落在他身前。德门阿瓦乃以为此举乃明康王将自己诱出加害之计，遂叩过头返身便回。洋人们见德门阿瓦乃猝然起身返回，便从城头向船上开炮，击断桅杆架柱。德门阿瓦乃回到城中，即派人带着厚礼来报：“陛下给我机会，才敢来见。不料竟有坏人用长矛刺来，故无法在陛下面前久留。”明康王叫出王孙明艾觉廷问道：“是你派他去行刺的吗？”明艾觉廷答道：“孙儿未曾指使，是他自己去行刺的。”于是，缅王令将鄂妙道反绑起双臂交与来人道：“任凭你们发落！”德门阿瓦乃审问了鄂妙道。鄂妙道答道：“谁也未曾指使我。只因我主明耶觉苏瓦是因你进攻而死的，我恨之已极，故而拿枪刺你。要杀便杀，我不怕！”德门阿瓦乃道：“你有勇士本色，又是个忠于主人的奴才，不该杀！”接着又说：“缅王陛下派人告，想见我一面，不去相见不宜，前往谒见，却遭壮士行刺，我正责怪陛下不该如此。现在，既然不是陛下所使，是壮士自己所为，那是我多虑了。至于城上开炮一事，亦非我所使，只因为城上看到有人拿矛刺来，落到我面前，便开起炮来。这当然不该去责怪城上的炮手们。不过这样一来，依人们习惯的看法，倒好像成了是由我指使的一样。现在我也相信陛下了。”说毕便思忖：缅王对此勇士很了解，我对此事亦已清楚。我必须为此人求情救他一命才好。于是他为鄂妙道松了绑，并赠以厚礼，送回明康王处并奏道：“此人乃爱主之奴，请陛下饶他一命。”明康王怒气也已平息，随将鄂妙道释放。回赠德门阿瓦乃槟榔盒、咸茶盒、冷水瓶等物，在勃生逗留三天后，沿水陆两路返回。此时孟人正遇饥馑，未敢追赶。

缅历778年（公元1416年）亚扎底律命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挂帅，率七支大军共战象350、骏马5000、士卒7万攻打东吁城。明康王闻讯，即令王子卑谬侯底哈都火速赶到东吁。又从自己身边派出八支大军，计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8万火速赶到东吁。抵达该地后，立即发动了向孟人的进攻，孟先头部队被击退。再战，孟人七支大军全败。3000余人战死。俘获象30、马500、士卒3000余。战胜孟人后，底哈都王子召集众将官班师回朝。抵京后，缅王对底哈都王子极为满意。将其兄明耶觉苏瓦的妃子苏明拉许配于他，封他为王储，赐班基十乡，战船10艘，食邑勃东城，将卑谬城赐给接受明耶觉苏瓦封号的苏瑞开。

缅历779年（公元1417年），缅王得到色林侯瑙亚塔的报告，即命王储挂帅，率水陆两军向汉达瓦底进军。七支陆军中有战象400、骏马7000、士卒7万，沿达耶瓦底一线进发。七支水军中有大战船30、小战船400、劳加及铁船500、运粮船700、士卒9万。大军到达拉后，攻城未克。该城由孟王子彬尼亚德拉和彬尼亚江等据守，防守严密。故而转攻大光。大光一役告捷，俘获大光侯彬尼亚晒王子。占领该城后，命西杜因加都率人马驻守。大队人马继续向丁因进攻。丁因守将德门阿瓦乃防守有方，武器装备充足，久攻不克。转而进攻毛比。格礼杰当纽乘耶蓬象出战，攻破城外护城大寨，继而占领全城，俘获该城侯德门比亚萨。攻下毛比后，修筑坚固的营寨，休整了整整一个雨季。亚扎底律至莫塔马，孟人只是固守城池，不敢出战。缅军久战，人困马乏，只能带着俘获的彬尼亚晒王子和孟大臣3000余人班师回朝。抵京后，明康王极为欣喜，赏赐王储御用槟榔盒、咸茶盒和冷水瓶一套。对孟王子则未加任何责难，供其衣食和随从，令其在身边侍奉。明康王道：“今日抓获亚扎底律之子彬尼亚晒，朕已心满意足。从此再不去攻打孟人了。”亚扎底律从莫塔马至白古，得知缅甸将王子彬尼亚晒俘去。遂率军至达拉。闻底哈都的人马已回阿瓦，只得再返回白古。

缅历783年（公元1421年），学识渊博的大臣明亚扎去世。明康王决心从此马放南山，兵器入库，不再打仗，一心积善修行。广纳贤良之言，振兴国家繁荣经济。缅王治国有方，深恐受人贬责，爱惜人才，做过众多善事，其中有：修建彬牙仰昂敏佛塔和寺庙、禅堂等。28岁登基，在位21年，享年49岁。驾崩之时，秃鹫栖息于阿瓦瑞喜宫佛塔之上。木星穿行至狮子座和蟹座之间，土星及金星靠近月亮。王生辰为火曜日。





[1]
 信明拉公主即明耶觉苏瓦之王妃苏明拉。



（179）明康王与亚扎底律辞世归天



亚扎底律王获悉明康王驾崩，郁郁不乐地说道：“王弟与朕乃死敌。如今王弟已命赴黄泉，只剩朕一个人了。真乃无常之道，不能永存。”王后们听后戏言道：“明康王是王之姻弟，又是岳丈，现明康王已死，何不兴兵将他的那些王后嫔妃统统接来！”王道：“尔等真能戏言。现在朕已绝不再跟他打仗。朕老矣！朕想从此一面负担供养尔等，另一面要积德从善，以修来世。”从此，亚扎底律果真不再发动战事，专门从善积德，建佛塔，塑佛像，修佛窟，造佛寺，立佛亭，筑佛廊，只为经律论三藏佛教大业而工作。次年，在勒布达禄树林中发现一只很漂亮的小象。亚扎底律亲自用绳索去套，套住小象后，准备把它拉出来。国王大腿被绳索所绊，伤及筋骨，疼痛异常。侍从们立即赶制能移动的棚帐将国王抬回。为了尽快赶回白古，众人在丛林中寻找捷径，驱10头大象开路。移动棚帐中还有四名御医为国王念咒，以求减轻痛楚。终因伤势过重，途中驾崩。国王尸体被置于轿中抬至格马德门拜地区。王后们也都赶来接驾，就在当地火化。将骨灰珍藏于金罐之中，后埋葬在新建的寨中。



（180）底哈都王 
 

注







缅历783年（公元1421年） 
 

注



 ，王储底哈都号底哈都拉摩诃达马亚扎 
 

注



 ，与王妃佛堂施主苏明拉一起即位，并立父王之后苏波玫 
 

注



 为后。（在《缅甸大史》中写道：“父王明康让王子底哈都跟其伯父信漂辛包德勒帕耶 
 

注



 之女明拉突成婚。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异。王储底哈都与其嫂苏明拉结了婚。明拉突则与接替明耶觉苏瓦称号的苏瑞开成婚。”明拉突生于缅历750年（公元1388年）。她与苏瑞开婚配。765年（公元1403年）生女梅云，当时白象之主底哈都仅9岁，他生于756年（公元1394年），据佛堂碑文记有：“缅历777年（公元1415年），佛堂施主之女、卑谬侯王妃之女、幼名梅云的象官夫人之夫明摩哈等……”来看，《缅甸大史》中记载说，白象之主底哈都与明拉突成婚是毫无根据的。应取明拉突与苏瑞开结婚一说。据《新史》记载，明拉突又名苏明漂。）

白象之主底哈都的子女有：佛堂施主苏明拉与其兄明耶觉苏瓦所生一子明艾觉廷；一女比亚冈，她与精锐马军统带乌登、后改名为西都觉延的东吁侯婚配；另一子明耶昂乃；王兄在达拉阵亡当年生的小女；共2男2女。白象之主底哈都与苏明拉结婚后又生1子2女：子明拉艾；长女苏卑千达，后嫁孟养王外甥东敦底里泽亚都；幼女瑞卑欣玫。至于王后信波玫和信绍布均未闻有子女。底哈都登基后，内傅美都侯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瑙亚塔在木密河中捞到一头四肘尺高的小白象，进贡给了缅王。卑谬侯苏瑞开也抓获一头白头象进献，故人称其为“白象之主”。是年，将卑谬侯苏瑞开改号为明耶觉苏瓦，取消其原食邑地卑谬，将达耶瓦底封给了他。将卑谬赐给苏瑞开之婿明摩哈。（《缅甸大史》载：因苏瑞开去世，将卑谬赐给明摩哈。根据信兑纽 
 

注



 撰写的《南下卑谬》茂贡诗中写道：“卑松王弟，妄图自立，觉苏瓦舅，白古盘踞。” 
 

注



 据此可见，直至卑松王时代尚有苏瑞开其人。故应以《新史》和《南下卑谬》茂贡诗为准。）另赐近臣谬当侯10艘战船，并加赐勃东城。孟养德多的幼子，当年仅9岁，也分封给他因贝村，并让他担任宫中执槟榔盒、饮水瓶的侍从官。

孟王亚扎底律过世后，汉达瓦底由彬尼亚达马亚扎继承王位。两位王弟彬尼亚仰 
 

注



 和彬尼亚江反对其兄，分别驻于大光和丁因。后来，孟王与彬尼亚仰言归于好，将其召回。封为王储。小弟彬尼亚江则坚持与其兄作对，据守在大光。其时，彬尼亚江派两大臣带着厚礼向白象之主底哈都奏道：“父王生前将达拉分封予我，臣兄彬尼亚达马亚扎称王后便夺了过去。我出于无奈，驻大光，唯有陛下能支持我进攻达拉，达拉才能回到我手中。”白象之主底哈都便派亚扎丁坚和杜因布翁尼等人率战船和伦锦船200、士卒1万前去支援。援军抵达大光后即与彬尼亚江会合，从水陆两路进攻达拉。守卫达拉城的德门毛昆、德门布翁西等人抵挡不住，城被攻破。彬尼亚江将守城二将斩首。

亚扎丁坚和杜因布翁尼亚等人在城中不仅搜缴了象马武器，并且把城中豪富也都杀死，将他们的钱财抢劫一空。把城中男女也都掳到船上。彬尼亚江见此情景，上前阻拦道：“只能收缴金银财宝及武器，不该将人也掳走。”于是发生争执。彬尼亚江转而向汉达瓦底求援，与缅军对抗。亚扎丁坚战死，大部分士兵死伤，只有杜因布翁尼亚和将近一半士兵败逃回去。王后苏明拉认为白象之主底哈都只跟王后波玫厮混，毫不把自己这位王后放在心中。遂离开王宫，在金塔之西造起一大佛堂居住。从此她便以佛堂施主而闻名。在汉达瓦底地区，大光侯彬尼亚江移住莫塔马，王储彬尼亚仰再次反叛其兄彬尼亚达马亚扎，从汉达瓦底进军大光。

底哈都闻孟三邦鼎立，各自为政，遂命孟养德多挂帅，率明摩哈、底哈勃德、西都、瑙亚塔、巴亚觉廷、德耶丁克亚、亚扎丁坚及本部共八支大军，带战象300、骏马5000、士卒8万，沿陆路进军。命格礼杰当纽为帅，率德耶南都、巴亚加马尼、巴亚丁坚、德勒帕耶及本部共五支大军，计战船500、劳加、铁船200、运粮船200、士卒6万水路行进，于缅历784年9月（公元1422年11月下半月至12月上半月）向汉达瓦底进军。首先攻下开榜城，委勃亚达加驻守，然后进攻勃生。克后命色林侯瑙亚塔为侯。此事与蒲甘金寺中的金贝叶书上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记载中有：“缅历784年，摩诃底哈都拉王以武力攻克孟国之达拉及勃生，将勃生封给色林侯。开榜封给勃亚达加。”

缅军又从勃生转攻达拉。攻克达拉后又从水陆两路包围大光，未克。围城约一个月。大光侯彬尼亚仰派人来军中说，愿将妹信绍布献出。孟养德多仔细谈判后奏报白象之主底哈都。底哈都遂安排五路水军，计格都伦锦船500、劳加、铁船200、粮船300、士卒7万。王乘金筏浩浩荡荡前来。抵莱城，水军与步军连营扎寨。因奏报大光侯彬尼亚仰敬畏大王愿献其妹信绍布，随即为她建造三座多层尖顶阁楼，并赐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阿杜拉埃嘎摩诃达马亚扎迪亚扎摩诃黛维 
 

注



 以正宫王后的仪仗，随同30名将官之女作亲信宫娥，乘金轿由孟大臣和缅甸大臣们伴送而来。（在《缅甸大史》中写道：“白象王底哈都让孟养德多代替自己跟她结婚，然后以金轿送回。”此说毫无根据。关于此事，《孟史》和《新史》中均无此记载。因此白象之主让孟养德多代替自己结婚之说不可取。）

白象之主底哈都在金筏上亲自迎接，将她搀扶过来。信绍布系孟王亚扎底律和窦达玛娅王后所生，与彬尼亚仰系同胞兄妹。父亲在世时已被许配给王侄，生子德门德加道、女奈德加丁和幼子德门玛龙。信绍布25岁时，丈夫去世，便跟随其兄彬尼亚仰生活。29岁时被献给白象之主底哈都。因其貌美多姿，深得白象之主底哈都的宠爱。缅王大宴孟大臣和缅甸大臣整整七日，然后率水陆两军回京。抵达耶瓦底时，底哈都闻奏发现好象，便命文武大臣骑10匹大象，带上兵丁前去捕捉。正准备捉拿一头象时，被它逃脱。缅王亲自去追，结果人马失散，只有白象之主底哈都和德门巴仰骑两头象追入深山老林。德门巴仰奏道：“臣为陛下效尽犬马之劳，很想去看望一下自己的妻儿子女，恕不奉陪了。”白象主百般阻止，但也无济于事，他还是只身单骑到汉达瓦底去了。虽命人追拿，但未赶上，只得作罢。白象之主回到京都。

自从白象之主得到信绍布后，便对王后信波玫很冷淡。信波玫十分妒恨，派人去翁榜垒丹发处传话道：“底哈都正在昂宾垒地区命人耕作，修运河，自己则整天沉溺于与嫔妃们玩乐之中，尔可伺其不备，袭而杀之。底哈都死，便可让尔登上阿瓦金殿为王。”翁榜垒丹发便带领大队人马深夜潜入林中，乘底哈都不备，突然出象袭击。底哈都跳上耶开山拉象抵敌，但是不敌而败。战象被逼掉入泥潭。底哈都身中三箭。执槟榔盒的国王侍从官因贝侯骑耶榜东象准备前来救援。缅王道：“大势已去，尔速自顾逃命！”他即冲出重围，回到阿瓦，带上为佛堂施主王后执槟榔盒的宫娥米拉涅回到孟养他父亲处，父亲将温多城分封给他。白象之主殁后，文武大臣集合起来，攻打掸人。掸人不敢交战，闻风逃窜。底哈都长得一表人才，风姿潇洒，性情温和，但溺于女色。积功德如下：于德白翠地区建造寺庙和佛塔，并施舍庙田。王27岁登基，在位4年，31岁时驾崩。是时正值6月，临终前新亚码头有两条鳄鱼各往南北逃窜。有两头鹿奔进彬牙禅堂。在彬牙新佛窟佛曾显灵。秃鹫栖息于彬牙佛塔顶上。王生辰为水曜日。





[1]
 Thihathu旧译梯诃都。



[2]
 其他史书大都记为缅历784年即1422年登基，此书所记晚一年。



[3]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即：狮子般英勇大弘法之王。



[4]
 即信波玫。



[5]
 即信骠辛德勒帕耶王。



[6]
 信兑纽缅阿瓦王朝年间（公元1442-1526）管历任各代国王手下的先锋千夫长。他在1472年曾随底哈都拉南下卑谬平定卑谬侯等人的叛乱。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南下卑谬》茂贡诗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7]
 “卑松”意即：南下卑谬。阿瓦王朝底哈都拉王（公元1468-1480）在位，旧译梯诃都罗，详见（191）节。曾南下卑谬平定王弟的叛乱，故人称该王为卑松，或卑松底哈都拉。其弟卑谬侯基苏瓦曾妄图自立。其舅觉苏瓦，即：号明耶觉苏瓦的苏瑞开，当时也盘踞欧德白古割据一方。



[8]
 Binnyaran旧译频耶兰。



[9]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即：吉祥三界光辉高贵元可以拟崇高伟大弘法王中王之大皇后。



（181）明拉艾王



缅历787年6月（公元1425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佛堂施主王后 
 

注



 之子明拉艾登基。信波玫王后早与格礼杰当纽有染，故她派人叫他尽快率军前来。格礼杰当纽带领大批人马立即前来，于8月（公元1425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抵达京都。格礼杰当纽下药毒死明拉艾，自己登上了王位。明拉艾9岁登基，在位3个月，终年仅9岁零3个月。生辰为月曜日。





[1]
 即指苏明拉王后。



（182）格礼杰当纽王



缅历787年9月（公元1425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格礼杰当纽登上宝座后，12月（公元1426年2月至3月初）孟养王起水陆大军自孟养开来。格礼杰当纽将信绍布公主许配给布坎德勒帕耶，令其守卫阿瓦城，并厚赏了东吁侯苏卢丁克亚、东敦侯底哈勃德、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等人，让他们守住城池。另赠翁榜垒丹发大量礼物，请他率战象80、骏马2000、士卒2万守卫阿瓦城东面的大寨。派德耶西都、德耶布翁尼亚、巴亚觉廷等人领战船500、士卒2万赴迪岑地区迎敌。孟养王之子孟瑞侯、温多侯等遇到阿瓦派来抵抗的水军后，奋勇作战，击溃阿瓦水师，一举俘获战船80艘、士卒2000余。赴迪岑迎敌之军被敌人击溃后，缅王又增派巴亚觉廷、南达丁坚、叟格德、德耶西都等四支大军，以战船300、士卒3万至沃切抵敌。

孟瑞侯、温多侯等人因父王所率之陆军尚未到达，于迪岑逗留约10天。等父王率军到来后，他们率文武百官及士兵在雅坝河地区宣誓。随即由水陆两路进军。先向守卫沃切的水军进攻，缅军大败。俘获战船100、士卒1000余。大军先驻扎耶欢，后又围绕实皆山仰昂敏地区驻扎下来。孟养王派人至翁榜土司处，赠送大批礼物，大大超过格礼杰当纽所赠。并请他严守中立，既不需支援自己，也不要去支援对方，且待时势发展。翁榜垒丹发派人回信道：“定遵尊命，严守中立。”孟养王又赠其3缅斤黄金和50缅斤白银。翁榜土司收到礼物后，立即拔营回翁榜去。

孟养王令其二子带大批人马过瑞界野到阿瓦城东，建起坚固的营垒。命水军驻扎明达岛至龙多堡一线。守候在阿瓦城里的东吁侯苏卢丁克亚、东敦侯底哈勒德等人分别将自己的人员调回。布坎德勒帕耶亦带信绍布回布坎而去。后来，东吁、东敦、布坎等侯均反叛缅王。

阿瓦兵力日见单薄，格礼杰当纽便召见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等人商议。巴亚加马尼奏道：“现东吁侯、东敦侯和布坎侯俱已离去，我方力量薄弱，而对方拥有水陆两军，兵力强大。如我在阿瓦抗敌，定难获胜。不如到若开去将若开王抓住，借若开兵力回来征服孟养德多王及各地造反的诸侯。”格礼杰当纽深善其议，即令他为先锋，率象马大军和信波玫王后于深夜弃城而逃。抵德娄后才改乘金劳加船，顺水而下，来到色林城，转而向若开进发。途中到达贝伦山，暴病而瘁。王41岁登基，执政7个月。在刚跨进42岁时便去世。临死之时正值木星运行反常，前后移动。生辰为火曜日。

王后信波玫决定：“不去若开，去孟国。”巴亚加马尼劝阻道：“正式加冕之王后绝不会受到后来登基即位国王的非难，现应静待于此地，以伺形势的发展。”于是，大军在曼晒道亚处驻扎。巴亚加马尼之弟亚扎丁坚和仰罗绝等两人没有跟随格礼杰当纽走，甘愿被俘，留于阿瓦城内。



（183）孟养王



孟养王于缅历788年3月初（公元1426年5月上旬）登基。号：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达马亚扎。 
 

注



 并赐长子孟瑞侯号明耶觉苏瓦，立为王储，将色固、色林、垒盖三县赐给王储。其妻为明拉涅，是孟养王之妹信妙拉跟母后之弟布坎底里泽亚都拉所生。赐次子温多侯号瑙亚塔，并将甘尼城分封给他。其妻为蒲甘丁克亚之女，名信米涅。（在《缅甸大史》中说她是卑谬侯明摩哈之女，这与《新史》及埃钦诗所述不符。）

女儿明拉妙与太后之甥彬西侯底哈巴德结婚。孟养王生二男一女共三人。孟养王的情况是：蒲甘王那腊勃底西都之妃生女名姜道蒂，后与阿南达都里亚结婚生代迪加。代迪加生长子名贝基亚德那，次子名贝艾亚德那，贝艾亚德那生子兰布延达都，兰布延达都之子抱绵侯明勃赖，女苏漆盖。明勃赖与五象主之女瑞恩蒂结婚，生美乃苏底加，苏底加与良渊苏蒙涅基之女成婚，生明南西，后号乌登，食邑因贝。在明康登基时，明南西封号德多，食邑谬拉，后食邑孟养。其弟为北方骑兵统带，封号为瑙亚塔，其妹为布坎公主，共有兄弟姐妹三人。

孟养王子女有：正宫生子明耶觉苏瓦；次子卑谬侯底哈都；长女布坎侯妃信拉妙；次女苏拉突，后与蒲甘侯底哈泽亚都婚配，共生二男二女。德勃因侯欧德马底里泽亚瑙亚塔之母是谁无据可查。记载中也未说明王后信波玫和王后佛堂施主信明拉 
 

注



 有无子女。正宫信妙拉是德耶西都之子底哈勃德与白象主之婿敏塞德道榭之女婚配后所生。是东敦侯底哈巴德之女。这与蒲甘金寺金贝叶书上所记：“若问其父，出身名门；祖辈显赫，德耶西都；其母身世，亦出望族，出谋划策，帝王权臣，外祖称号，德道拉榭，名声显赫，威力无穷，黄金国内，权势至圣。大王陛下，即其亲父。”是完全相符的。其父之名并未记明。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为何人，寺庙的碑文中写道：“东敦国内，威名显赫，嫡系亲孙，底哈勃德。达马律氏，爱后之甥。亲祖亲宗，先世闻名，传至其孙，底哈勃德。”该底哈勃德在德多明帕耶时期，在东敦造反割据，自封为巴瓦信德道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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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哈勃德。明康在位时，缅历764年（公元1402年），建造皎勃当妙喜宫佛塔，并布施寺院庙田和庙奴。此碑文记载与《新史》所载完全吻合。

孟养王于缅历788年（公元1426年）在阿瓦登基。据传，当他登基时令士卒宰杀牛、马祭祀摩诃吉里神。但牛马宰后被剥过皮竟还站立起来连叫七声。国王闻讯后道：“此征兆无需别人来解释，由朕亲自解释即可。”接着道：“朕闻从前蒲甘鼎盛时期，摩诃吉里神曾向先祖显灵，并留下真言。如今此兆乃表明我子孙七代均将为王。”是年6月，为了进攻布坎德勒帕耶，王储明耶觉苏瓦率战象100、骏马1500、士卒1万向南进军。在德娄城敏贡码头渡河。幼子底哈都率战象100、骏马1500、士卒4万从北线进军。于阿嫩码头渡河。孟养王率战船400、士卒4万由水路进发。同时召令蒲甘侯、色雷侯、色固侯、布坎艾侯、色林侯、卑谬侯等人率大队人马前来。大军抵苗都瓦后，深夜即令亚扎丁坚率士卒300至布坎城探明确虚实。

布坎侯知来人不多，跟踪追击，将探子兵打得四散奔逃。布坎侯令围捕亚扎丁坚。亚扎丁坚跳进田间戽水坑中，三名布坎士卒见此情景争相抢功，都希望自己能砍下亚扎丁坚的首级。亚扎丁坚说：“让我上来后你们再砍不迟。把长矛递我，拉我上来。”然后将伸下的长矛向上一搡，随着一拉，将上面一名士卒拉下坑去。亚扎丁坚砍下那士兵的头，往上面扔去，并喊道：“给你们亚扎丁坚的头！”上面两名士卒争抢起来。亚扎丁坚撑着长矛跳上地面逃之夭夭。回营后向孟养王奏报了情况，孟养王欣喜万分，厚赏了他。当两位王子都抵达以后，一起奋力攻城。经过七天鏖战，终于攻克布坎。孟养王令国舅底里泽亚都为布坎侯，然后带俘虏德勒帕耶和明艾觉廷班师回朝。回到京城后赐德勒帕耶一座房子，让其居住在瑞喜宫佛塔以南的象栏区。为孟公主信绍布在宫中建造了富丽堂皇的殿堂，令其居住在内。将明艾觉廷送至迪岑，将布坎城分封给底里泽亚都，并赐厚礼召见东吁的苏卢丁克亚、东敦的底哈勃德。苏卢丁克亚以为孟养王之所以召见自己是因为他们俩早就宣誓要同甘共苦。于是带领大批人马来到孟养王身边。东敦的底哈勃德因东吁侯已奉召前往，自己不便不去，便也带3000人赶来。孟养王召苏卢丁克亚进宫，让其与自己同坐在宝座上，从御用槟榔盒内拿槟榔吃。苏卢丁克亚一奴才鄂妙拉说：“主公的地位也跟我们一样，我们不过是些奴才而已。”苏卢丁克亚为了能返回东吁，便假装腹痛，奏请如厕。王储闻讯道：“放走苏卢丁克亚无异于纵虎归山，驱鳄入水。”孟养王道：“王儿所言，诚然正确，然苏卢丁克亚本是朕故交。”于是，赐他仪仗物品放他离去。

苏卢丁克亚回到东吁后便以统治克彦、克榜、榜朗一带的苏卢妙苏丁克亚的名义下书给孟养王，称其为孟养王弟，宣布割据。东吁勃辛纽辛、蒙优等听说明艾觉廷被孟养王放于迪岑便道：“将土曜日生人置于迪岑这样一个属火曜日之首、金曜日之末的城中完全是一个错误。此人将会闯到属金曜日的地方造反无疑。”事实果应此说。他从迪岑地区来到耶难达后便起兵造反。孟养王命底哈勃德、亚扎丁坚和御弟骑兵统带等三支大军率战象150、骏马1200、士卒15万去攻耶难达。城被攻陷，明艾觉廷携妻子逃往翁榜。求得救兵后又以大队人马攻占垒敦11村。

孟养王担心东敦不安全，便派底哈勃德前去。底哈勃德到东敦后便跟东吁侯勾结一起造反。后来又向亚绍、囊蒙和分水五县进犯。底哈勃德是明基苏瓦的女婿。他就是先食邑敏塞后又到东敦为侯的西都基的弟弟。孟拱土司在阿瓦住了约有八个月之久。孟养王给他丰厚的礼物，返回孟拱。又将孟养也分封给了孟昔侯之子。后来他与格礼侯勾结，侵犯美都。苏卢丁克亚的弟弟榜地侯投奔孟王彬尼亚仰，并献亲生女儿作晋见礼。彬尼亚仰进攻达耶瓦底，攻占后即赐其为榜地侯。

孟养王得知信波玫王后跟巴亚加马尼在色固以西曼晒道亚处驻有大批人马。便派王子瑙亚塔、侄儿底哈都等带大军前去召回。到达该地后，用轿抬着信波玫，将巴亚加马尼带上脚镣一起抓回。来到色固码头后，让信波玫乘金船，孟养王亲自迎接，在育瓦迪基相会。见到信波玫身体不适，孟养王便抚摸着她，询问情况。信波玫说：“奴才的气味真臭！”到达阿瓦后，孟养王在宫中重建新宫让她居住。由于旧宫已经陈旧，孟养王于缅历789年（公元1427年）建造新宫。

是年，明艾觉廷夺得宾垒，会同翁榜兵力，率九支大军向京都进发。抵德白翠地区后，驻扎下来。孟养王便打开脚镣放了巴亚加马尼，让他带领1000名象军，骑上御象绍昂宁出战。巴亚加马尼出战时将象上的旗帜放倒。掸邦人想：听说巴亚加马尼被上了脚镣关起来了。现在放倒象旗朝这边来，一定是为投诚而来。因此未作任何提防。巴亚加马尼乘他们不备，发动进攻。掸邦部队大乱，溃不成军。明艾觉廷只得收拾残部回到宾垒。孟养王对巴亚加马尼极其赞赏，让人将金子堆放在一起，每天让巴亚加马尼拿一次，接连让他拿了七天。另外还赐给他各种仪仗，并将鄂辛古城分封给他。巴亚加马尼将御赐的金银在德白翠东边建造了卑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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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塔。在碑文记载上错将该塔说成是“建立第三罗陀那补罗城的白象之主时代，仰马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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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养王所建功德。”（在《缅甸大史》和《新史》中均写作巴亚加马尼的功德。应以此说为准。据说巴亚加马尼曾打过30场胜仗。有一次打了败仗归来，听到有一对夫妻吵架，妻子见丈夫想溜掉，便大声嚷道：“怕女人的家伙！”丈夫答道：“别说是我，形势不利，连巴亚加马尼还打败仗呢！”巴亚加马尼顿觉惭愧。他决心从今后不打胜仗绝不罢兵。）

又有一次他准备出战，走出两站地后，又对妻子放心不下。他便在半夜改换装束回来察看。只见自己妻子正与奸夫睡在房里。他一怒之下准备抽刀结果了他们，后却忍了下来。待到打完仗后归来，反将妻子许配给了那奸夫，并赠送大量钱财。师尊们均称赞说：“在各种战斗中，与妻子打的这一仗才是最了不起的！”缅历789年（公元1427年）因宫殿已旧，孟养王修建了新宫。兄弟数人中巴亚加马尼为大哥，亚扎丁坚排行第二，仰罗绝为老三。据说亚扎丁坚曾打过35场胜仗，把所获赏赐全部拿来在实皆以西建造了摩喜林格纳佛塔。孟养王封其子瑙亚塔号为底哈都，封其弟北方骑兵统带为瑙亚塔。

缅历790年（公元1428年）国王命王储挂帅，攻打宾垒的明艾觉廷。王储率五路大军，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15000前去攻打。到宾垒后巴亚加马尼与鄂勃因单象相拼，将鄂勃因首级砍下，又用金钱买通明艾觉廷的坐象耶多东的象首兵，让其带象前来投降。明艾觉廷错将一与象首兵耶多东相貌相似者痛打一顿。该人大喊冤枉，后赏其30缅斤银子。王储包围了宾垒，屡攻未克。攻城三个月之久，后奉召回师。

此时，亚扎丁坚奏道：“明艾觉廷所以能固守宾垒，完全是因得到翁榜军支援之故。央米丁侯、东敦侯等人也是因为得到亚绍、囊蒙的支持才敢起来造反。如能与这些城市结成联盟，一切事情迎刃而解。”孟养王深善其说，即令人带厚礼去翁榜、亚绍、囊蒙处，建议结盟。缅历791年（公元1429年）达马尼亚那和达马达亚二人将孟王公主信绍布偷跑。经过如下：孟养王原对信绍布极冷淡。信绍布便将许多金银赠送给从孟国前来学习的达马尼亚那和达马达亚。请他们为自己买通船夫。信绍布便装起病来，孟养王请来御医为其诊治。

信绍布将火漆冲汤喝下，粪便中遂带红色。于是奏报孟养王道：“看来医药已无济于事，要去禳灾求神才成。”孟养王信她之言，准她去求神禳灾。信绍布与两位僧侣商定一切后，声称要去城西龙多堡求神。到龙多堡后即乘上早已准备好的船逃走。一路上，两位僧人想方设法掩护过关。孟养王闻讯派五位大臣乘五艘劳加船紧追。但未见踪影。他们白天躲进森林，夜里才乘舟顺水而下，回到孟国。孟王彬尼亚仰见御妹信绍布归来，欣喜万分。于宫中另建宫殿让其居住。信绍布于29岁时被献给白象之主底哈都。据说其子彬尼亚勃尤因母亲在阿瓦年久，母子竟不相识。信绍布在白象之主在位时，当了3年王后。后来明拉艾在位时3个月。格礼杰当纽在位7个月。在孟养王执政时又过了3年。在阿瓦共住了7年，回到汉达瓦底时已36岁。

当年，孟养王召集众大臣商议朝政，亚扎丁坚上奏道：“现在看来，国内时局尚不安宁，东吁、东敦、央米丁、宾垒等城，各自为政，卑谬跟东吁、东敦、央米丁很近，又与孟国毗邻，与若开相连。卑谬侯摩诃已年迈，应让他到其他城市食邑。而让小王子底哈都接替他当卑谬侯才好。布坎基的空缺，应赐给驸马彬西侯底哈勃德为好。北方的美都城也应派御弟北方骑兵统带瑙亚塔去镇守。”孟养王便令卑谬侯去色固城。将卑谬封给王子底哈都。将布坎城封给驸马底哈勃德，并赐10座粮仓、10艘战船，让御弟瑙亚塔率领北方骑兵队9支骑兵镇守美都城。

是年，底里德达马林加亚和底哈拉摩诃达米两位高僧来自锡兰，并迎来舍利子五颗。他们乘船抵达勃生港。彬尼亚仰将他们看管起来，但他们仍不肯驻足。只得用精美的舟舫将他们送至卑谬。缅王闻讯后，随即派40条劳加船到卑谬迎接。船抵育瓦迪基时，孟养王亲率王后妃子大臣等乘御舫前来迎接。船抵阿瓦城时发生大地震。孟养王解释这征兆道：“迎奉五颗舍利子乃为弘扬佛教。此时地震乃是标志着佛教将在此长久发扬光大。”孟养王于缅历792年12月15日（公元1431年2月26日）土曜日，在实皆西面一幽静处，建造宝塔一座，安放这些舍利子，于佛塔以西，建造了金碧辉煌的砖石佛寺。3座吉祥殿开了78扇门。并将这些均布施给两位来自锡兰的高僧。

缅历795年（公元1433年），孟养王又令王储率五支大军，战象120、骏马3000、士卒5万去攻宾垒、央米丁、东敦等城。大军抵宾垒后，围城强攻未克。转而又攻打央米丁。由于当地人与掸族人联合守城，亦未奏效，仅抓获部分俘虏和象马。大军又指东敦城。东敦城池坚固，又有护城河围绕，也未攻下，只得将城围住。围城之时，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仰罗绝等兄弟3人在护城河岸摆下饭桌吃饭，城上守军见后，向他们投来长矛。长矛落到饭桌上，巴亚加马尼不禁站起。亚扎丁坚也不禁将手缩回。只有仰罗绝不动声色仍旧进餐。围城三个月未克，只得奉召撤军。孟养王封蒲甘侯德勒帕耶基之子、佛堂施主苏明拉王后之弟袭父封号德勒帕耶，食邑阿敏。跟苏明拉王后之女苏卑羌达结婚的御妹之子布坎侯被封为底里泽亚都拉，食邑彬西城。封公主布坎侯妃信明拉妙之子，即孟养王之外孙号丁克亚。孟养王死后，丁克亚与明耶觉苏瓦的女儿结婚。后明耶觉苏瓦之弟那腊勃底为王时丁克亚之妻、明耶觉苏瓦之女去世。那腊勃底王将公主瑞恩蒂许配给丁克亚，并封他号为乌兹那。瑞恩蒂死后，那腊勃底王又把公主明妙突许配给丁克亚，并封他号为底哈勃底。食邑布坎城。

因此碑文镌刻者记载道：“号为底哈勃底的王公是大王子明耶觉苏瓦之婿。又是王弟那腊勃底之婿。他当过两次驸马。”在亚德那宫碑文上有如下明确的记载：“让自己嫡亲的外甥乌兹那代表公主出钱雇人在图巴永以东建造了一座寺庙。”但是，许多根据信蒂拉温达所写之诗，认为公主与驸马已去世。诗文写道：“寿短命蹇，正道风华正茂，偏遭迎头风雨摧。命运如流水，转眼即成灰，留下空名长相随。”根据上述碑文记载乌兹那并未过世，故不应该认为乌兹那与他的妃子都已去世。应按《新史》所写，诗文是指他们二人不能同享幸福之意。

缅历792年（公元1430年），东吁苏卢丁克亚和弟榜地侯将女儿献给孟王彬尼亚仰，要求他进攻卑谬。彬尼亚仰即令德门巴仰挂帅，率战象300、骏马1000、士卒5万沿达亚瓦底一线向卑谬进军。水军由彬尼亚恩挂帅，有战船500、劳加、铁船200、货船200、士卒5万。彬尼亚仰也乘坐妙声鸟金舫，随军出征。卑谬侯底哈都听说彬尼亚仰率大军将来攻城，便积聚粮食，准备抵御。孟王彬尼亚仰抵达卑谬后即从水陆两路发动进攻。但因守城士兵众多，武器充足，只得退到远处水陆两面将城围住。孟养王闻讯后，随即召集众大臣商议。这时亚扎丁坚奏道：“目前东吁、东敦、央米丁、宾垒等处的问题尚未解决。东面与掸邦的问题也未解决。从国内局势看来，正是进退维谷之时。臣闻孟王彬尼亚仰出兵势盛，现惟有跟孟王亲善，与孟王像一张金箔一样不分彼此方妥。”王对亚扎丁坚所奏深为欣赏。随即派大臣杜因加波带厚礼前往，嘱道：“想当初侄儿在大光之时，朕帮了你，才有今日荣华显达称王的地位，现在你不该忘恩负义，听信朕的奴才榜地侯之谗言，围困卑谬。而且将国王之间才能攀亲的惯例弃之不顾，将榜地侯之女立为王后。朕以为此乃自贬之举。”杜因加波抵达后将缅王之意转达给彬尼亚仰。彬尼亚仰问：“孟养王对两国团结友好之事有何吩咐？”杜因加波道：“先王亚扎底律曾与缅王明康之妹杜勃巴黛维结婚，两国像一张金箔一样相处。白象之主底哈都亦曾跟御妹结亲，像一张金箔一样相处。看来，孟养王也一如既往愿两国这样相处。我王将侄女即丁基侯之女抚养在宫中。”孟王彬尼亚仰道：“不劳舅父大人多嘱，甥儿绝无他意。杜因加波你是证人，今日之事，舅父的问题解决了就行。再有本来就有舅父的恩德，小侄不再攻打卑谬就是。”于是，便派大臣摩诃德孟带大批礼物，随同阿瓦使者杜因加波前去阿瓦。并嘱咐他说：“各式礼品一定在见到丁基公主之后才能呈上。”使者抵达阿瓦后过了3个月，孟养王根本不闻不问。孟王使者摩诃德孟便道：“将我们搁置在此已有三个月之久，既不能呈送礼物，又不召见我们，倒不如干脆现在就回！”于是，掉转船头，准备顺水而归。孟养王闻讯大怒，下令把这些孟人杀了。亚扎丁坚奏道：“此事不妥。否则我们伺机捉拿孟王的计谋也将失败。”国王便接受了他们带来的礼物，并接见了来使。使者们见到丁基公主，献上礼物后便回去了。

孟养王即命驸马底哈勃德挂帅，率战象500、骏马8000、士卒5万，分八路从陆路进发。国王亲自乘妙声鸟金舫，带上众多的王后妃子，率格杜、伦锦战船500、劳加、铁船300、运粮船500、士卒8万，从水路分八队进发。抵达离卑谬6英里处，集合水陆两军，筑起坚固的营垒。孟养王到达后，孟王估计到自己可能腹背受敌，便解除了对卑谬的包围。将水陆两军收缩在卑谬城南，筑起坚固的营垒。孟养王派杜因加波至孟王处道：“你们不把朕奴榜地侯放回，问题便不能解决。”孟王答道：“待到两国问题解决，定将榜地侯送回舅父大人处。”

德门巴仰以前在阿瓦时，跟亚扎丁坚是互敬互爱的朋友。经常去亚扎丁经营中赴宴。孟养王便召见亚扎丁坚道：“孟王不肯送回榜地侯，致使两国关系无法解决。如若德门巴仰来，就将他扣押起来。他们放回榜地侯后再放他回去。”于是，亚扎丁坚等德门巴仰来时，便将他扣押。德门巴仰道：“像我这样的人，你们即使抓十个来，也不会削弱彬尼亚仰的力量，应该妥善地解决两国之间问题。时间一久，将把事情弄糟。”孟养王便又派杜因加波到孟王处传话道：“只有放回朕的臣下榜地侯，才能放回德门巴仰。”彬尼亚仰回答道：“如舅父遵守前约，请把您侄女许配于我，则定将榜地侯献上。”孟养王听得杜因加波之奏告，便将德门巴仰放回。然后派杜因加波去将话说定，孟王才以金银花束、灯盏及各色名贵布匹来献。孟养王这时也让人筑起三座多层尖阁，为侄女洗头，并封号为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黛维 
 

注



 ，并赐给正宫王后一切应有之仪仗：八把金伞、一顶金轿。在孟大臣和缅甸大臣的簇拥下，上了孟王的御舫。在御舫上举行了婚礼仪式。

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黛维是明康之叔蒲甘侯丁克亚与瓦底夫人苏明布之女所生。他们生有：长子苏瑞开，号明耶觉苏瓦；次子乌兹那，为南方骑兵统领；色固侯丁克亚；女梭明维玛拉黛维；女阿杜拉摩诃达马亚扎黛维等，共5人。梭明维玛拉黛维嫁给孟王彬尼亚仰。因此，在梭明维玛拉捐资建造的克盖山佛塔中的碑铭上记载她是明康第一的弟弟蒲甘侯丁克亚之女，故是明康的侄女，是亚扎底律的儿媳。在阿杜拉王后的母后建蒲甘王后寺碑文中记载道：“蒲甘王后生了三男二女。长女为汉达瓦底王之后。”这是诗文中的记载，应该认为丁基公主即梭明维玛拉黛维。《缅甸大史》、《新史》中未写明她是谁的女儿。

彬尼亚仰在御舫上伸手去接新娘，举行了盛大典礼，大庆七天，欢宴孟国大臣和缅甸大臣们。并赠送大批礼物，为榜地侯求情，免他一死。孟养王道：“小小榜地侯亦非他人，乃朕之亲戚，只因其背叛于我，才将他索还。”孟王才将榜地侯偕同妻子送还。孟养王对他未作任何谴责，仍赐给原位，与其他大臣一视同仁。两国之间从此干戈平息，共同立誓。划定边界后，孟王便率水陆两军返回。途经大光，国王和王后朝拜佛寺后回到汉达瓦底。彬尼亚仰将她扶为正宫，后生子雷穆陶。由于两国罢战，苏卢丁克亚亦不敢久留，赶忙撤回东吁。孟养王赐大王子卑谬侯底哈都后，率水陆两军返回京都。





[1]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智慧弘法之王。与蒲甘王朝觉苏瓦王之号同。参见（149）节。



[2]
 原文误写为正宫王后之名信妙拉。



[3]
 意为：众生之主长命百岁。



[4]
 意即：天堂之国。



[5]
 意即：令人愉快的、吉祥的。



[6]
 巴利文音译加文，意即：吉祥高贵伟大弘法之王王后。



（184）废历七九八年事



缅历799年3月15日（公元1437年5月18日）孟养王到达罗陀那补罗，与精通三藏经和善占卜的诸法师共同商讨国内事务。色久法师和明姜法师等人道：“现已到废除798年的时候了。旧历不废，诸事不顺。”孟养王问：“废旧历立新历时间已到，如不废旧历将会如何？”学者们答道：“如不废旧历则国无宁日，生灵涂炭。这在历书上早有明示。”亚扎丁坚奏道：“过去，凡修改历法之帝王均未能长寿，大多在修改历法当年驾崩。”孟养王道：“明知此举能保生灵幸福，像朕这样的帝王怎能怕死而不改历法？不改历法岂不叫朕遗臭万年！”于是便跟学者们商议，在当巴鲁以北，阿瓦城南的空地白银市场区建一座大彩棚，率王后、妃子、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一起举行竖金把白伞仪式。大量布施金银财宝、牛、粮、布匹等。并释放象、马以及众奴隶。缅历800年（公元1438年）时将旧历的798年废去，留下二年作为新历之始。 
 

注





孟养王笃信佛法僧三宝，遵守君王十规，对国内事务具有远见卓识。善观前顾后，高瞻远瞩。又能慷慨解囊，言而有信。具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毅力。他勇敢、矫健。如此人才，只有在时运到来之时，登基为王。他做过的善事有：在实皆建造亚德那佛塔和寺庙；建实皆仰昂敏佛塔和寺庙；在良渊城东他的出生地处建佛塔和寺庙；在阿敏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上缅甸班宾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掸马加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妙白谬拉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敏康基佛塔彬牙仰昂敏处建寺庙；在美乃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亚扎久 
 

注



 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布坎基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迪岑地区行宫附近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当基地区建了佛塔和寺庙；在瓦因窦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卑谬建立了佛塔和寺庙；在蒲甘良内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坎都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阿瓦密艾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敏米建塔和寺庙；在鄂林奎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当巴鲁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关西界建佛塔和寺庙；在彬牙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建东彬牙寺；建敏空岱寺；在彬西城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建造了坦都寺。共在27个地区建造了佛塔和寺庙，还修缮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旧佛塔和寺院。不仅亲自捐助而且还动员其他大臣自愿捐资为阿瓦、蒲甘、良宇地区的妓女赎身，妓女们愿从良者得以择偶结婚。对犯私通罪的宫女、宫娥，也概不追究。反而慷慨赏赐，为之婚配，得此恩赐者共15人，包括一位王后谬迪侯夫人。对犯重大盗窃罪者也赦其死罪，赐给钱财，令其重新做人。从宽发落者共150名。上述众多善事均为在位的13年中所做。为长久之计，他还布施很多庙产庙田给各寺院。王47岁登基，在位13年。60岁驾崩。弥留之时，木星从蟹座移至双子星座；亚德那塔顶冒烟。生辰为日曜日。





[1]
 孟养德多在位时，即缅历800年（公元1438年）废历，改为新历2年，后来并未能实行仍沿用缅历至今。



[2]
 此地以印度王舍城命名。为区别起见，此处音译为亚扎久。




中卷 第九编





（185）孟养德多王之子明耶觉苏瓦 
 

注







缅历801年新历3年（公元1439年）时，明耶觉苏瓦继承父业登基为王。登基时问道：“喂，众占星家！时辰到否？”学者们听此言都说：“此王只能在位三年。”一位贤士奏道：“适才陛下所言有‘三’之意 
 

注



 ，故今后当统治三国。”国王听后，欣然奖赏了该人。

是时，攻打格礼和孟养的战事甚为激烈。明耶觉苏瓦命妹夫底哈勃德为帅，率9支大军出征。共有战象300、骏马5000、士卒9万。大军行过美都，孟养土司担心阿瓦与格礼土司约好一起来攻孟养，便率妻子带大批礼物投到帐下。格礼土司闻孟养土司已降，也担心缅军会协同孟养土司一起来攻格礼，遂也带大批礼物，携妻子前来投降。国王明耶觉苏瓦将两位土司召至御前，将布坎城及孟养城封给大妹丈底哈勃德，将彬西及格礼封给小妹丈底里泽亚都拉。

缅历802年新历4年，（公元1440年），王命叔父瑙亚塔为帅，率7支大军，共有战象200、骏马4000、士卒7万去征不臣服的东吁、东敦、央米丁、宾垒等地。大军抵宾垒，将城团团围住。因城内兵多火力猛，屡攻未克，仅俘获众多俘虏与耕牛。大军转攻央米丁，因央米丁得到掸族支援，亦未得手。转而又攻东敦。东敦侯底哈勃德迎战，俘获东敦侯，攻占全城。后将该城封给小妹丈格礼侯底里泽亚都拉。底里泽亚都拉之妻即是死于昂宾垒的白象之主底哈都之女苏卑千达。

在东吁，苏卢丁克亚于缅历798年（公元1436年）辞世，由其婿乌兹那接替王位。一年后，孟王彬尼亚仰废乌兹那扶苏卢丁克亚之子明绍乌于缅历799年（公元1437年）登位。明绍乌在位五年。缅历804年（公元1442年）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等进军东吁、东敦时，明绍乌率大批象马士卒迎战。在跟亚扎丁坚单象厮拼时殒命。城池也同时丧失。占领东吁后，将东吁封予布坎德勒帕耶基之子，并赐号为德勒帕耶。（《东吁史》中记有：“将亚囊城封予阿敏侯德勒帕耶，命其固守。后又命其进攻东吁。东吁侯明绍乌之妻在当佛堂施主王后的宫女时便跟德勒帕耶有私。在德勒帕耶的勾引下，明绍乌被自己妻子所杀。德耶帕耶遂当了东吁侯。”然而应该按《缅甸大史》和《新史》所载，明绍乌是在与亚扎丁坚单骑拼杀时丧生的。）

缅历803年（公元1441年），王命妹丈孟养侯、格礼侯进攻孟拱土司多岸发 
 

注



 。二侯率大队人马至孟拱，围城攻打。孟拱土司修筑加固工事和护城河，踞城力敌。此时，缅历803年新历5年11月（公元1442年1月中旬至2月上旬）明耶觉苏瓦王染病去世。王29岁即位，在位3年，享年32岁。驾崩时，众星行至月亮上方。瑞喜宫佛塔显灵出现了棕榈树干大小的真身。木星靠近月亮。生辰为木曜日。该王性情暴躁，臂甚粗壮。子女仅有：正宫王后生一独生女明米亚涅，后与御妹布坎侯妃子之子丁克亚成婚。明米亚涅死后，其婿在那腊勃底在位时被封为底哈勃德，又与那腊勃底王之女瑞恩蒂婚配，他即布坎底哈勃德艾。（在《缅甸大史》中，未提及明耶觉苏瓦有女儿事。但从《新史》及其他史书记载看，应该确认他有女名明米亚涅。）

明耶觉苏瓦做过的善事有：在阿敏城修建一寺庙，在实皆修建一寺庙，在阿瓦佛塔旁建寺庙并布施了庙田。［在《缅甸大史》中记载：“王37岁登基。其实，明耶觉苏瓦王是缅历801年（公元1439年）继位的。其父孟养王与母后于缅历771年（公元1409年）结婚，772年（公元1410年）生明耶觉苏瓦。”《蒲甘瑞贝明耶》茂贡诗中记载道：“我们共同生活了29年。”按孟养王于缅历800年（公元1438年）去世计，显然明耶觉苏瓦应29岁即位为王。］





[1]
 此节节名原文为明耶觉苏瓦。为与前文明康王之子明耶觉苏瓦区别，译者将此节节名加了“孟养德多王之子”字样。Minyekyawswa，旧译弥利㤭苴。



[2]
 在王登基时原话有一词按星相学认为该字带有“三”之意。



[3]
 原文误写为多汉发，按年代计更正之。多岸发即我史书称：麓川思任发者。



（186）那腊勃底 
 

注



 王



明耶觉苏瓦王驾崩后，文武大臣们聚集一起商议：“小王子底哈都在卑谬，驸马底哈勃德又正在攻打孟拱。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只有派快马到孟拱去请底哈勃德回朝为王。”底哈勃德说：“我非王子，亦非御弟，更不想当国王。还是去请小王子卑谬王底哈都当国王吧！”于是，众大臣乘格杜、伦锦300、劳加、铁船200，带着金御舫率大队人马从水陆两路向卑谬进发。抵卑谬后，卑谬侯将城池交给号明耶觉苏瓦的妹丈达耶瓦底侯苏瑞开，自己便带领水陆两军乘御舫溯水而上，回阿瓦。途中遇一鳄鱼从御舫后面赶到前头。在御舫前头的兵卒见鳄鱼便挥刀斩杀。鳄鱼转过头来死去。国王见此情景便问学者南达都利亚：“此为何兆？”南达都利亚奏道：“此兆象征陛下子子孙孙均将为王。陛下将来必将回到旧京城升天成仙。”底哈都回到阿瓦后，与众学者商议，定于缅历804年2月16日（公元1442年4月25日）金曜日16颗星在天秤座时登基，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那腊勃底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 
 

注



 。封王后号为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 
 

注



 。封长子号摩诃底哈都拉，并定为王储。

登基之日，妹丈孟养侯底哈勃德在孟拱获胜。俘获多岸发之妻孥、众多象马以及孟昔陶迈基，叫侄子明乌底带来献给缅王。小妹丈底里泽亚都拉也亲自押送统治着21个诸侯的多岸发，携带大量金银象马等前来献礼，让土司们在宫前丹墀下参拜缅王。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的情况是：彬牙王朝五象主之后阿杜拉山达之弟为宾垒侯亚扎都拉。亚扎都拉有子良渊侯明赖亚跟兰布延达都之女漆盖，即抱绵侯明勃赖之妹结婚，生二女摩诃基与苏勃赖。苏勃赖跟西杰明赖威之子瓦底丁克亚结婚，生一女。该女后成为蒲甘侯之妃。她与明康基之叔蒲甘侯丁克亚结婚，生长子苏瑞开、长女白古侯妃、次女阿杜拉摩诃亚扎黛维、次子乌兹那、三子丁克亚。共三男二女。

此说与阿杜拉摩诃亚扎黛维的母亲蒲甘侯王妃寺庙碑文所载，不包括德勃因王妃共有三子二女一说相符。阿杜拉王妃之父丁克亚是蒲甘侯。此说是根据缅历764年（公元1402年）亚扎底律和明康王相互交换御伞后返回时，蒲甘侯丁克亚以其叔父的名义做善事所记碑文。碑文上记载着他为寺庙捐献庙产庙田事。由此可知，应取他是苏明布和瓦底丁克亚所生一说。《新史》以德彬瑞梯之宗谱为证。将白古后遗漏，写成三子一女共四人。此说与碑文不符。《缅甸大史》中载明摩哈和梅麦道婚配，与埃钦诗及碑文均不符。原在《缅甸大史》中记载是：彬牙王朝五象主之后阿杜拉山达之弟为宾垒侯亚扎都拉。亚扎都拉之子良渊侯明赖亚和兰布延达都之女苏漆盖婚后生苏明布和明摩哈。明摩哈跟五白象主之后梅麦道所生的公主结婚。生子达耶瓦底侯明耶觉苏瓦、长女阿杜拉摩诃亚扎黛维、次子北方骑兵统带乌兹那、三子色固侯丁克亚、次女德勃因侯妃、小女宾垒侯妃，共三子三女。此说与埃钦及碑文皆不相符。

阿杜拉摩诃亚扎黛维子女有：子王储摩诃底哈都拉，其妃为姑母布坎侯妃之女苏明拉；女敦丁侯妃瑞恩蒂，其夫为舅父孟养底哈勃德之子，拥有班基十乡、10艘战船的布坎侯底哈勃德艾；次女明拉突，其夫为舅父明耶觉苏瓦之长子，食邑实皆和赛谬的明基漂；次子白象之主卑谬侯，号明基苏瓦，娶舅父明耶觉苏瓦和苏明漂之女苏妙雷；三女波道麦，嫁给舅父明耶觉苏瓦和苏明漂之幼子格礼明耶觉苏瓦；四女明米亚突，嫁给姐夫、拥有班基十乡、10艘战船的布坎基侯底哈勃德艾；三子明巴绍，后来号德多明绍，在卑谬为侯，娶舅父明耶觉苏瓦之幼女妙蓬标；五女即后成为太后的宾垒侯妃；三男五女计八人。那腊勃底王之妹与孟养底哈勃德婚后生二子明乌底与丁克亚，后来丁克亚封号乌兹那及底哈勃德，食邑布坎，并拥有班基十乡、10艘战船，成为那腊勃底王之驸马；长女，后为王储摩诃底哈都拉之妃；次女，为良渊夫人，后改嫁东吁侯西都觉廷；三女为甘尼侯妃；四女为丁基侯妃；五女与色固侯丁克亚婚配；六女与色林侯明底里泽亚都拉婚配。生二男六女，共八人。阿杜拉摩诃亚扎黛维之弟卑谬侯，后又成为达耶瓦底侯的明耶觉苏瓦所生子女有：德娄侯明亚扎都拉之女与瓦巴瑙亚塔之子妙白瑙亚塔结婚后生有一女。该女与达耶瓦底侯明耶觉苏瓦婚配。生明漂和德莱西王。明漂食邑实皆和赛谬，是那腊勃底之婿。二子之母死后，明耶觉苏瓦又与佛堂施主王后之幼女结亲，所生子女有：子格礼明耶觉苏瓦；女苏玛蕾，后与号明基苏瓦的卑谬侯结婚；次女妙蓬标，后与号为明基苏瓦的御弟卑谬侯白象主德多明绍婚配。共有三子二女计五人。

那腊勃底王即位，将卑谬分封给妹丈明耶觉苏瓦；将东敦基分封给表弟底里泽亚都拉；将格礼封给驸马明耶觉苏瓦艾。王在登基当年，命王储守城，乘御舫亲率大军水陆两路溯水而上，进军班宾。这时，宋砌哥隆迈侯多欣发带大量礼物，偕婿来到外格拜岛谒见缅王，随后缅王便班师回京。返回宫中后命王储等人率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8万去攻央米丁、宾垒等城。大军刚出发两站路，央米丁侯也携妻、子及大批礼物来到阿瓦觐见。那腊勃底王让其宣誓效忠后，赐给仪仗，仍将央米丁让其食邑。缅王随即命王储向宾垒进发去攻明艾觉廷。王储奉命前往攻打。但是因为宾垒守城官兵武器众多，未能攻克，只得将城团团围住。此时，中国四员将领：因赛侯沐总兵、温辛侯底宫、孟因侯杜守金、欧定辛等率300万大军攻来。 
 

注



 缅王只得将王储等人从宾垒召回。王储回到阿瓦后，立即修固城防，补充兵员。缅王命王储和巴亚加马尼等人守城，自己则亲率战象500、骏马8000、士卒20万组成12支大军进驻曼德勒山防守。





[1]
 Narapati，旧译那罗波帝。



[2]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人之统治者伟大弘法之王元首。



[3]
 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的吉祥伟大之王王后。



[4]
 缅原文所述中国将领名按音译出。经查《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有：“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数败王师。黔国公沐晟讨之，不利，道卒，以沐昂代。昂条上攻取策，征兵十二万人。中方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王）骥属，思大举。骥亦欲自效。（正统）六年正月遂拜蒋贵平蛮将军。李安、刘聚为副，而骥总督军务，大发东南诸道兵十五万讨之。……思任发携二子走孟养。”可知此处所指即沐晟，后败死。其余三将之名待考。缅书中言大军三百万显系过于夸张之词。



（187）中国军队进兵阿瓦



中国将军们从孟茂派10名大臣300名骑兵由孟茂前来传话说：“过去，蒲甘王朝阿奴律陀王在位时，曾向我进献金甗银甗。现在尔等是仍按惯例进贡？抑或是以兵戎相见？”那腊勃底王答道：“自从建都罗陀那补罗以来，从未听说哪位国王进过贡。今日才听到有此一说。朕无意进贡！”中国使者回到孟茂后，中国将军便举大军向八莫开来。在伊洛瓦底江上架桥。

缅历805年（公元1443年），明艾觉廷攻打央米丁，攻克后便占据该城。当年，缅王建造了图巴永佛塔和寺庙，迪萨亚佛塔和寺庙及色林寺。

缅历806年（公元1444年），缅王乘御舫亲率水陆两军迎战中国军队。5支陆军中有战象800、骏马15000、士卒25万；水军有战船500、劳加、铁船300、士卒8万。大军开抵太公丹兑岛后，搭起帐篷，让水陆两军于鄂因吴岛毗邻扎营。中国4位将军率百万大军前来要求交出掸族土司多岸发。那腊勃底王道：“多岸发乃朕之奴仆，朕已收留，不便交出。”中国军队便南下，进军至老官屯，两军交战，中国军因赛侯沐总兵被杀，大批士卒丧生。且兵多粮少，只得退至孟温。那腊勃底王即命孟拱土司、孟养土司带大批人马坚守八莫，御驾即返京都。此时，翁榜土司多钦发带大批礼物、武器，来到老官屯谒见缅王，表示归顺。缅历807年（公元1445年）东吁侯德勒帕耶去世，缅王将东吁封予其子明康艾。将妹丈卑谬侯明耶觉苏瓦召到阿瓦。将卑谬分封给次子明新米亚，号明基苏瓦。

当年，中国又出兵来攻，缅王乘御舫亲率陆军13支，共有战象600、骏马8000、士卒15000；水军共有古囿、舢板等战船600、劳加、铁船300、士卒12万出征。大军抵孟昔后，重建了倒塌的瑞榜岛佛塔。此际，缅王得知中国四员大将率骏马20万、士卒200万来犯，便与文武大臣们计议。亚扎丁坚奏道：“中国军队只因缺少粮草才后撤回去，给养得到补充就卷土重来。他们得不到多岸发土司不会回师。因此，我王不如回京师，交出土司为好。”是年9月3日（公元1445年11月1日）火曜日三星居中时，缅王举水陆两军一起从八莫返京。回到京城后，并不进城，在德别达区设帐扎营。此时，中国军队也赶来，在东临德牟措妙甘、北从昂宾垒湖至当布雍基、西至密马那、南临麦克亚江边扎下营盘。中国军队抵达3天后，派来使传话，如若不交出多岸发则要兵戎相加。那腊勃底道：“多岸发乃朕臣下，朕已收留下来。如若要人，请先将躲入央米丁去造反的明艾觉廷捉来交朕，朕才能交出多岸发。”中国大将道，反正一样是攻打，不如先攻下央米丁给缅王。便请缅王配合作战。那腊勃底王便精选善战之军，有战象100、盾牌军1万，向央米丁进军。中国军队也派4名大臣1万骑兵，搭渡桥，过密艾河来到莱德。明艾觉廷不敢在城中抵御，带大队人马弃城而逃。来到金达地区扎营。缅王闻讯即令巴亚觉廷带大队人马驻守央米丁。中国军队回到阿瓦，多岸发已服毒自杀。那腊勃底王便将尸体妥善裹好送至中国营中，中国人将他剖腹，取出内脏，把尸体烤干后收起。 
 

注









[1]
 与我国《明史》所述略有出入。《明史》卷十，英前记：“（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十二月丙辰，缅甸获思任发，斩其首送京师。”



（188）中国人讨还多岸发之原由



早在多岸发之祖父多基发 
 

注



 时代，就与中国乌底勃巴鏖战，长达10年之久。双方均未能战胜对方而罢兵。从那时开始直至多岸发时代，宿怨未消，故追至缅甸，要求交出多岸发。那年，缅王修建了图巴永佛塔。中国使节、翁榜使节、云国之王使节、孟王公主和王子、印度使节均前来祝贺，庆典十分隆重和热烈。缅历808年（公元1446年），缅王居住在德别达时，翁榜垒丹发带大批礼物前来谒见缅王。当年7月5日（公元1446年9月25日），又率水陆两军向卑谬进军。到达卑谬后，原榜地侯，后为达耶瓦底侯，号阿瑙亚塔绍者偕妻、子等人，带大批礼物，到德右茂码头献礼，并将自己所用的红宝石佩刀插入鞘中进献。那腊勃底未将所封收回，仍然让其在原地食邑。阿瑙亚塔绍就在那腊勃底王于卑谬停留之际，染病去世。缅王又将达耶瓦底城封给妹丈明耶觉苏瓦后，率水陆两军回师京都。抵蒲甘时，有孟王彬尼亚达马亚扎之子彬尼亚江 
 

注



 调戏叔父彬尼亚仰凯 
 

注



 之宫娥，准备将他捉拿问斩。他带良马20、奴仆700余逃出，跑到蒲甘向缅王归降。那腊勃底王待他亲如己出，关怀备至，赐给王子仪仗。将色林城分封给他。并留他在身边侍候。当年，孟国彬尼亚仰凯殁，由信绍布之子彬尼亚勃尤 
 

注



 继位。

缅历809年（公元1447年），为图巴永佛塔举行宝物安放仪式和盛大庆典。缅王率格杜、伦锦战船600、铁船400、运粮船300、士卒12万，逆水而上，向班宾进发。大队人马抵达该地后，孟拱土司多锦发 
 

注



 、多博发 
 

注



 兄弟俩进贡大批礼物前来拜谒缅王。那腊勃底王赏赐大批物品让他们回去。

缅历811年（公元1449年），中国乌底勃瓦派大将辛瑞文 
 

注



 率13万士卒前来攻打孟拱、孟养。搭桥过伊洛瓦底江时，费时8昼夜。孟拱土司多锦发 
 

注



 、多博发兄弟2人率大批战象、战马及士卒迎战。中国大将在战斗中阵亡，大军只得撤退。中国人一退，他们乘机攻占那当城并奏报缅王。那腊勃底得知攻占那当城，欣喜万分。赏他们兄弟俩白银1万缅两。当年，若开丹兑边城之间发生战事。丹兑侯率全城来投。那腊勃底将中国税银赐他。将丹兑城则封给大臣德勒帕耶，命其率大批人马前往驻守。

缅历812年4月（公元1450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汉达瓦底的孟王彬尼亚勃尤被彬尼亚江部下的鄂瑞刺死。孟王的大臣们奏请缅王准许彬尼亚江前往登基。那腊勃底王认为孟人诡计多端，认为让王子彬尼亚江独身前往恐有不测，故派巴亚觉廷等4支大军率战象200、骏马1000、士卒4万监护下让彬尼亚江登基。彬尼亚江登基后，精制一饮水瓶向缅王进献，并将外部用绿宝石装饰的可容半缅升的金盏盛满珍珠献给阿杜拉王太后，并道：“请太后用此珍珠磨粉服用。”当彬尼亚江上书父王，准备谒见父王时，一大臣奏道：“我主曾受恩于阿瓦王。如今，应与从前一样表示敬意。但如果过分卑躬屈膝，则将受后人耻笑。”于是上书称呼改成王家礼仪常用的称谓：“谨致父王。”那腊勃底听到后召使者问道：“朕原先担心，王儿仍会像从前一样只把朕当作父亲而对朕卑躬屈膝。现在见来书措词，可知他已长成为一真正国王了。朕很高兴。”是年，缅王让妹丈明耶觉苏瓦和苏谬盖之子明漂跟公主明拉突成亲，将实皆、赛谬分封给他。

苏谬盖的身世如下：良渊侯明赖亚之子明摩哈和五象主北宫王后梅麦道之女信妙拉婚后生德娄侯亚扎都。亚扎都与明基苏瓦之女明勃德米亚婚配生明瑞班及明瑞米亚姐妹两人。明瑞班跟明康之叔丁克亚基之弟东吁的摩诃丁克亚结婚，生苏谬盖。苏谬盖与封号为明耶觉苏瓦的苏瑞开结婚，生实皆明基漂。

是年，妹丈孟养王底哈勃德殁。王子明乌底跟孟拱多锦发、多博发等人商议起事。那腊勃底王闻讯后，便命王储率7路大军，计战象400、骏马8000及士卒7万往伐孟养。自己则率12支水军，战船700、劳加、铁船300、运粮船300及士卒12万出战。大军抵达梯基下营。王储率军到达班赖后，明乌底率大批人马上前抵抗。王储乘战象盛达马尼进攻。大败敌军。俘获明乌底及多锦发和多博发的妻孥。

闻知那腊勃底王从水路来攻，多锦发及多博发等人抛下妻孥，率人马来到那腊勃底驻地梯基奏道：“明乌底到孟拱求援，臣等不便拒绝援他，但他率军到达孟拱却趁臣等不在，将臣等妻孥掳走。”那腊勃底王便让多锦发及多博发宣誓效忠后，将侄子明乌底和乌叟处死，将孟养赐给多博发。多锦发、多博发他们的妻孥等人则未释放。

缅历813年（公元1451年）明艾觉廷杀了东吁侯明康艾，夺取了城池自立为王。明艾觉廷从央米丁和宾垒逃到金达，后又到吉当。他交好于东吁侯明康艾。驻在吉当时其妻曾问他，为何制造如此多的象鞍、象饰等物？他答道：“大丈夫之洪福凡眼无法预见。”这是他得了东吁后才跟妻子讲的。他说，只有当上东吁王以后才对阿瓦放心。东吁侯明康、明艾觉廷等均是布坎德勒帕耶之孙。明艾觉廷之母佛堂施主王后苏明拉与明康艾之父、东吁侯德勒帕耶艾本是同胞兄妹。

缅历814年新历16年（公元1452年）王储率格杜、伦锦船500、劳加、皎雷船100溯水而上，向老官屯进发。到格达地区时，孟养侯多博发带大批礼物前来谒见。王储将此情况奏报父王。缅王遂命将多博发等人的妻孥等放还。并赐其1000缅斤纯银后回军。当年，汉达瓦底的孟王彬尼亚江死。彬尼亚仰凯封丁基公主为王后时所生之子雷穆陶 
 

注



 继承王位。登基时选送大批礼物给舅父那腊勃底王，并请皇舅陛下多加庇护。那腊勃底王也回赠礼物，并嘱咐道：“如若有求，必予照应。”雷穆陶登基才一年即死。大臣们商议共举雷穆陶之姑母信绍布为王。





[1]
 我国史籍中称之为思可法者。



[2]
 Binnyakyan旧译频耶乾。



[3]
 此节突然出现“彬尼亚仰凯”之名，查前文及其他史料，实为彬尼亚仰之误。



[4]
 Binnyawaru旧译频耶伐流。



[5]
 原文误写成多基发。明显有误，因前文已述多基发为多岸发之祖父。且后文也多次写为多锦发、多博发。更正之。



[6]
 多锦发、多博发兄弟二人即我国古籍中译为思机发、思卜发者。



[7]
 缅历811年即公历1449年。《明史云南土司传》中载：1449年王骥征讨思机发。明年进至鬼哭山遭思机发、思卜发抵抗，贵州都指挥同知骆宜战死。此处所述辛瑞文是否是王骥或骆宜之误尚需查核。



[8]
 原文再次误写成多基发。明显有误，更正之。



[9]
 Leitmuthtaw，旧译穆陶。



（189）信绍布 
 

注







信绍布是孟王亚扎底律王后窦达玛娅之女。生于缅历755年12月12日（公元1394年2月11日）水曜日。她20岁时，即缅历775年（公元1413年）与亚扎底律之甥德门西都婚配。25岁时，亦即缅历780年（公元1418年）生子彬尼亚勃尤。是年其夫去世。缅历784年（公元1422年）29岁时被献给白象主底哈都，来到阿瓦。缅历791年（公元1429年）36岁时，在两位僧人达马达亚和达马尼亚那的帮助下，回到汉达瓦底。缅历814年（公元1452年）她59岁时当了国王，取号彬尼亚江道。

缅历816年（公元1454年），若开王阿里钦派使者带大量礼物来到阿瓦，表达了愿意结盟和希望会见国王的愿望。那腊勃底王便召集亚扎丁坚等文武大臣商议。亚扎丁坚奏道：“若开旦迎瓦底国中远见卓识贤臣良将众多，良象骏马无数，如其有不规之举，我王亦难以察觉。因此，陛下还是要安排大队兵马，严阵以待，方可受他晋见。”那腊勃底王便下旨，同意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内安道会见。若开使者回去后，那腊勃底即策划向若开进军。部署8支象军、13支马军共21支大军共备战象500、士卒14万于缅历816年12月2日（公元1455年2月17日）日曜日从京都出发。那腊勃底王乘御舫前进，令步军从蒲甘渡江到当布翁沿西线到色固。大军到达色固后，将水军编入步军，组成后续部队前进。（缅历817年）1月3日（公元1455年3月20日）水曜日，大队人马抵达波康内安道后，大兴土木，建造了宽敞美观的行宫，与众后妃宫娥居住其内。令马军、象军等依次安营。在那腊勃底到达后，若开王阿里钦亦率领大批人马于破晓时到达。两王到后均建起宏伟行宫，安排两国国王与王后、公主、王子及大臣、王亲之间互相拜会。

此时，从国王至王亲均着朝服盛装，饰以贵重珠宝。两国王于1月8日（公元1455年3月25日）月曜日欢聚一堂，亲切交谈，共叙友好之情。而后立誓，划定疆界，将博康山以东的山川划归罗陀那补罗国，将博康山以西的山川划归旦迎瓦底国。两位国王互相交换了白伞和全套仪仗，然后依次起军回国。从此两国互不侵犯，像一张金箔一般，并不断互派使者。

缅历817年（公元1455年），缅王派遣亚扎德曼和亚扎勃拉携满镶宝石的金钵、银钵、金碗、银碗、金灯盏、银灯盏等礼物，乘船到锡兰向佛牙敬献。同时带去大量礼物赠送给锡兰王。用200缅斤白银在该地建造布施用的佛廊、佛亭。使者抵达锡兰后，向锡兰王呈上礼品。并给佛牙献过礼，在瓦里加亚马港口建起一座楼阁。在底维巴达山脚下的吉里马拉村中建造一座佛亭。另又向锡兰王购下一块土地，将全部地租用作布施，以供养居住在佛亭内的高僧。而后，带着锡兰王回赠的礼品返回缅甸。

缅历820年（公元1458年）丁克亚苏卢之孙鄂丹西杀了明艾觉廷。是年，缅王派王储去占领东吁。王储率二子明康第二和德多觉抵达东吁后即向著名的羌松僧王请求，为其二子剃度，入寺当7天小沙弥。僧王道：“二位公子若剃度，请勿在东吁落发，让他们到达伽拉东北、榜朗河畔的一棵芒果树下去剃度，并将头发投入榜朗河。”王储遵照高僧所嘱，让其二子当了7天小沙弥。缅历821年（公元1459年），将东吁及东敦一起交给妻弟东敦侯底里泽亚都拉后返回京都。明艾觉廷之妻为央米丁侯底拉瓦之幼女。明艾觉廷生一子一女，其女来到卑谬后与卑谬侯明基苏瓦之子明漂绍婚配，其子明耶代达在阿瓦亡故。

是年，格礼土司冈垒发敬赠大量礼物前来归顺。那腊勃底王让他宣誓效忠后将过去掳获的冈垒发之弟昂苏瓦放回。当年翁榜土司冈垒发 
 

注



 去世。群臣共推其子承袭父位。然而孟密陶迈与翁榜卑梭占据锡泊。因此，来到那腊勃底王处。耀绍陶迈等土司们均不承认新任翁榜土司。那腊勃底王便派内谬觉廷、德榭觉廷等人率战象400、骏马6000、士卒8万支援。大军来到耀绍时，在孟乃、良瑞、囊蒙等地的土司联合抗击下，被打得一败涂地。后来缅军组织反攻，将掸军击败，攻占翁榜后，将该地交给坎育发后即班师回朝。

缅历827年（公元1465年）缅王将榜地城分封给妹丈达耶瓦底侯明耶觉苏瓦。命王子明巴绍与明耶觉苏瓦和苏明漂之女妙蓬标成婚，并赐号为德多明绍，赐采邑地达耶瓦底。缅历822年（公元1460年）缅王将班基十乡、10艘战船及阿敏城赐与亚扎丁坚。将实皆城及北部10座城镇赐与驸马明漂。将宾垒城赐与妻弟乌兹那。将色固城赐与小妻弟丁克亚。缅历825年（公元1463年）公主实皆侯妃和公主布坎侯妃姐妹俩在实皆城西建造两座功德塔，并布施大量物品。后此事被传颂为“姐妹功德”。

缅历828年（公元1466年）缅王从东吁、东敦侯国舅底里泽亚都拉手中收回东吁，转赐与赖亚泽亚丁坚，但并未将东敦城收回。（在《缅甸大史》中却记载道：“由于缅王对国舅底里泽亚都拉失去信任，将东吁城及东敦城均收回。”据《南下卑谬茂贡》记载：“国舅底里泽亚都拉至卑松王执政时仍是东敦侯。”故《新史》材料较为确切，应以此为准。）

图巴永佛塔施主 
 

注



 英明精干，文武全才。当时丁班的御花园中有一棵芒果树虽经五代帝王仍未开花结果，图巴永宝塔施主对该树道：“今年必须开花，否则朕将降罪于你。”当年该树即鲜花盛开，果实累累。另有传说：一次河水猛涨，国王下令停止涨水，并施以鞭刑，结果河水果然不再涨。那腊勃底王严守君王十规，刚正贤明，骁勇威武，皈依三宝，在实皆地区为图巴永佛塔举行升伞仪式时，建造5座尖顶阁。为了便于四军和僧俗百姓过伊洛瓦底江，建造了渡桥。偕王后、王子、公主、驸马、王亲国戚及文武大臣等一起，共同上桥过伊洛瓦底江，并为无数化缘的僧侣布施大量钱财物品，行善积德。当时锡兰、吉国、汉达瓦底、阿瑜陀耶、万象、德林达依、密那米等国均派来使臣，中国乌底勃瓦亦派孟西土司、温辛土司等前来庆贺，一时宾客如云。庆典活动盛况空前，在图巴永佛塔东北建造金寺；在迪岑建萨亚塔及金寺；建造耶马德金寺；在德别达行宫旁建造金寺；在蒲甘建造瑞乌明寺；建马圭瑞乌明寺；建卑谬金寺；在艾毕当建造泽德温寺；在色林建塔及金寺，共九处。同时为这些寺庙布施了庙产田。那腊勃底王登基26年后，为王储之子德多觉刺杀，崩于卑谬。





[1]
 Shinsawbu，旧译信修浮。



[2]
 原文如此，又写成翁榜土司冈垒发。是否写错，抑或是二人同名，尚待查考。只得原文照译。



[3]
 图巴永宝塔施主，即指那腊勃底王。



（190）王孙德多觉谋害祖父那腊勃底王之经过



祖父那腊勃底王让王储之长子瑙亚塔和瑞恩蒂公主十岁之女成婚。在诃梯巴拉 
 

注



 比釉诗的后记中写道：“深闺公主，严守戒律，好行善举，八岁时节，父王母后，即配王子……。”《亚德那贝曼碑文》中记载，该公主为瑞恩蒂所生，即明康王后也。而王储之子德多觉与姑母实皆侯妃明拉突之长女早有私情。实皆侯妃知道后即告诉了王太后阿杜拉底摩诃亚扎黛维。那腊勃底和太后很生气，随将实皆侯妃之女接入宫中。德多觉几次三番请求祖父祖母答应他与公主婚事，祖父那腊勃底不允。当他得知孙儿深夜潜入宫内，便将他抓住并踢翻在地痛打一顿。德多觉怀恨在心，便与手下300余人商议，先烧了父亲王储的宫殿，乘人们救火混乱之际，带人冲入宫殿，刀砍祖父那腊勃底，将其两肋砍伤。

阿杜拉底里摩诃黛维拉着那腊勃底的手在四更天时逃出皇宫，躲到阿瓦城北的码头上，身边仅带5名随从。她身上带着7串用五彩线穿着的指环，价值连城。当时阿瓦城内一片混乱，火光冲天。亚扎丁坚父子俩料定事出有因，随即乘劳加船迅速渡江过岸。在码头上遇见那腊勃底王才知道详情，便奏道：“请陛下放心，臣定将德多觉捉拿归案。”那腊勃底道：“朕不愿在此久留，尔可送朕到卑谬二王子处去。”亚扎丁坚即用劳加船于缅历829年4月12日（公元1467年6月12日）将缅王从阿瓦送至卑谬。王孙谋害缅王时，发生强烈地震，许多浮屠佛塔寺庙倒塌。昴星团靠近月亮。瑞因苗佛塔东南，地上出现裂缝，水从中流出。夜晚，从图巴永佛塔中飞出一水钵大小的闪光物体。破滤水石槽自动移位。亚扎丁坚父子俩随缅王到达卑谬后，经常侍奉缅王左右。

当时卑谬侯明基苏瓦问道：“在阿瓦，人们都说你们父子是好汉，你们敢不敢骑着马跟我骑着鄂罗睺象比武？”开始时，亚扎丁坚只是叩头，不作回答。亚扎丁坚之子抱拉忍不住道：“只要王赐给臣中意的战马，臣便能抵御王战象的进攻。”卑谬王准其任意挑选。选多时均不中意，后在城东护城河边看中一匹正在吃草的乌黑色矮马。骑用七日后便向卑谬王奏道：“明日上午，王即可前来攻打，臣将奋力抵御。”卑谬王在第二天凌晨，骑御象鄂罗睺来到护城河边。亚扎丁坚父子也将包裹行李打好，抱拉骑马，手执长矛短戟，来到护城河边。卑谬王驱象进攻。抱拉左右抵挡，良久不分胜负。抱拉纵马奔向田野，直奔到一座破茅草棚前停下，准备抵挡。此时卑谬王杀得性起，放开战象，向他攻来。抱拉在渡小河时，一个回马枪，刺中御象前腿，枪头扎入地下一肘尺深。御象受伤不能追赶。亚扎丁坚父子俩遂带上随从逃向阿瓦。卑谬王令大批人马追赶。他们知道后面有追兵时，抱拉用枪向一棵一抱粗的大树扎去，枪尖穿透树干，追赶的将士见到此情景都不敢再追，返身回去。卑谬王责怪这些将士未将他们抓回，一时恼怒，将为首者斩首处决。

亚扎丁坚等人抵达阿瓦时，正值王储率水陆两军顺水而下，要去迎父王和母后归来。到达卑谬后，缅王令王子们不准携带凶器，均穿上吉服到灿道信佛塔塔基广场上觐见缅王。并令三位王子发誓不做非法不安分之举。缅王、王后跟三位王子一起用宝石盘进餐。缅王打开地宫宝龛跪拜后又令人修复。王储请求父王回阿瓦继续掌权。缅王道：“父王已无意回阿瓦为王，吾儿既是王储，望能遵守君王十规回去登基接替父位。文武大臣及宫娥妃子但凭王儿作主选用。”然后，拿出无价之宝七串指环，分给三位王子，每人一串。并让三王子发誓在自己过世后绝不互相背叛。另四串指环则留在自己身边。王储向父王、母后恭恭敬敬地跪拜施礼后，率水陆两军回阿瓦而去。那腊勃底因被孙儿砍伤，于缅历830年5月5日（公元1468年7月24日）日曜日驾崩。王28岁登基，在位26年，享年56岁。生辰为水曜日。关于该王28岁登基一事，《缅甸大史》中曾有记载：“白象主底哈都选中9岁的孟养德多之子因贝侯当其执槟榔罐和饮水壶内侍。”又有：“王登基时已38岁。”如果说9岁，应该是缅历783年（公元1421年），而那腊勃底登基时为804年（公元1442年）。因此，应该按《新史》所述，是28岁登基。据说那腊勃底王曾做梦，他曾是佛陀前十世之一的波斯匿拘萨罗王。





[1]
 诃梯巴拉，原意为象护。诃梯巴拉比釉即“九章”诗，为阿瓦著名僧侣诗人信摩诃拉塔达拉之代表作，一部洋洋万言之四言叙事诗。据第509号佛本生故事《诃梯巴拉本生》改写而成。描写婆罗门之四子先后讲法度僧的故事，为缅甸家喻户晓之古典名作。



（191）卑松王底哈都 
 

注







王储回到阿瓦后，便与众贤臣、占卜师们商议。于830年（公元1468年）登基，号为摩诃底哈都拉王 
 

注



 。为王后行灌顶礼，封号为阿梅达底里摩诃达马黛维 
 

注



 。授长子瑙亚塔号亦为：摩诃底哈都拉，定为王储，封地德勃因城。授次子德多觉为德多达马亚扎，并让他与其有私情的实皆侯妃之女婚配，并赐领地色固、色林、庞林、垒盖、谬迪、岱达、敏东、德叶、美德、格宁妙昂等10城镇。赐幼子号为底里达马道加 
 

注



 ，命实皆王妃幼女与之婚配；食邑美都；后又封号瑙亚塔，食邑德娄城，再封号为明耶觉苏瓦，赐地央米丁、分水五县、因道、莱德、良渊、抱绵等城镇。将女儿波道信梅道许配给孟养王之弟瓦巴瑙亚塔之子，号为妙白瑙亚塔者。并赐地美抱迪。将次女波道信发许配给实皆姑母之子登克都。另有幼女一人名为那信那玛道，共有三子三女。

缅历832年（公元1470年），因母后阿杜拉黛维派人去东吁，叫东吁赖亚泽亚丁坚不要效忠于阿瓦。因此，东吁侯一反常态不再向阿瓦进贡。摩诃底哈都拉王极为忿怒，令王储和德多达马亚扎王子率7支大军、战象300、骏马6000及士卒7万向东吁进军。东吁侯赖亚泽亚丁坚下重礼向孟王信绍布求援。孟王信绍布点起战象200、骏马1000、士卒4万组成8支大军前往支援。大军抵达东吁，驻扎于城南。阿瓦王派来的由王储所率之7支大军则驻在城北。凌晨，二王子德多德马亚扎骑战象“漆钦”从东吁东面的宫采码头下水，渡过克榜河，率领护象军，长矛队共3000人向孟人发起进攻。王储闻讯即起各路兵马发动进攻。孟军全军溃败，30头战象和3000士兵被俘。孟人溃败后，东吁侯便派羌松僧王带大批礼物前来请求饶命。王储道：“王兄亦是父王亲戚，我等回京奏报时定为他说情求饶。”赖亚泽亚丁坚得到如此答复后，即率妻子亲自前来投诚。摩诃底哈都拉王将东吁转赐予良渊侯西都觉廷。王储班师回朝。抵京后，王赐给赖亚泽亚丁坚二百丁城吞东布德。

缅历833年（公元1471年）孟王信绍布在汉达瓦底去世。驸马达马塞底王接位。缅历834年，新历36年（公元1472年），王弟卑谬侯、达耶瓦底侯、大舅父明耶觉苏瓦、舅父丁克亚、妹丈格礼侯等人纷纷自立为王。为了和平地征服各诸侯，缅王派遣王储和王子瑙亚塔率水陆两军顺水向卑谬进发。王弟早已从卑谬到那温一带部署重兵，做好抵御的准备。在德莱西一带已严阵以待，并与孟国达马塞底王结盟，故请求出兵支援。王子德多德马亚扎在色林迎候缅王。缅王到达勃特那果时，舅父东敦侯明底里泽亚都偕妻瑞卑羌达前来献礼晋见。抵美德时与连襟美德侯一起，将陆军分编两路前进。缅王亲率水师进发。抵博乌山辛江岛后安营扎寨。孟军来到鄂温瓦后，命那当米亚、叟格德、劳加通当木等人攻占了下缅甸的瑞当、古突、德右茂、阿垒、格宁妙昂等地。缅军与孟军在格宁妙昂相遇。经交战，孟军战败，掳获格宁妙昂侯。因德莱西早有准备，缅王便令王储摩诃底哈都拉与王子瑙亚塔从水陆两面围攻该城。敌军官兵纷纷投归缅王，收服德莱西守军后，又命王子攻打卑谬城。令王储及瑙亚塔王子从当基以水军围困，令掸军从那温方向包围。缅军陆军则将其余空隙全部堵死。卑谬被围后，城中断粮，饥馑四起，卑谬侯派幼妹明德耶梅道前来求和。缅王道：“让你兄长、舅父及姐丈前来迎战。如若经过较量，朕能战胜他们，朕仍照旧封地给他们。”王妹说道：“如若当真，今后臣等再也不叛，永远臣服陛下。”南宫王后便将王族仪仗、手镯、臂镯等赐给明德耶梅道，让她回去。卑谬侯明基苏瓦带了10头象，其弟达耶瓦底王带15头象，舅父、妹丈等人亦带各色礼品到博乌山辛江岛来归顺缅王。佛历2016年，缅历834年，新历36年12月（公元1473年1月底至2月）两位王弟、两位舅父、妹丈和伯父等人在博乌山宣过誓后，缅王便将原分封的城镇赐还。

《缅甸大史》中记载：“缅王曾到灿道信 
 

注



 佛塔祭拜，并用太后用膳的宝石盘向灿道佛塔布施了宝塔顶伞，并将价值连城的王后佩戴的镶红宝石花环布施给了灿道信佛塔。王弟、舅父以及其余皇亲国戚们也都纷纷将自己的首饰布施给灿道信宝塔。并祈求来世也再能相聚一起。太后将佩戴的极珍贵的四串指环分给孙子和重孙们。缅王也向太后跪拜后率水陆大军回朝。”在《南下卑谬》茂贡诗上则只字未提太后的情况。求和时只有御妹出面，回朝也只有在博乌山会见了众皇亲国戚。该茂贡诗中也无去朝见太后和朝拜灿道信佛塔的记载。故太后当时已不在，也未到灿道信佛塔去朝拜。应该是在博乌山山顶的佛塔前宣过誓后便回去。

在瑞灿道宝塔前国王跟太后、皇亲国戚宣誓之说，是在父王被孙儿 
 

注



 谋害后，王储顺水而下到卑谬迎接父王那年发生的事情。

摩诃底哈都拉王率水陆两军逆水而上。沿江朝拜了许多佛塔。行至敏格巴地区时停靠御舫，上岸来到班基山，为了人们饮水方便，在该地挖了水塘。并建造了花园。然后离开该地抵蒲甘，瞻仰各佛塔。在岱内羌建了佛塔，并上了帝释山和杜云山，为在阿贝亚德那建造的那伽永宝塔再次布施了庙产田，又瞻仰了瑞喜宫佛塔。他见仰昂敏杜达马佛亭经堂已破旧，布施了1000银元加以修缮。回到京都阿瓦城在丁班地区建立了宾萨马棱达亚德纳妙喜宫佛塔。

缅历835年（公元1473年）缅王将两位王后的头发编成扫帚，并用各种宝石装饰了把手后，派亚扎勃拉大臣送到锡兰岛布施给佛教圣地作扫尘之用。还带去王后、王妃们赠送给锡兰王的各色中国布匹、麝香。亚扎勃拉率100余人从勃生码头渡到锡兰岛。到达该地后把礼品献给了锡兰王，把王后头发制成的扫帚布施给了安放佛牙的圣地。锡兰王回赠各色香料。当年回到了勃生码头，到阿瓦后，缅王大喜，赏赐了封地和仪仗。

缅历836年（公元1474年），翁榜土司因为良渊侯、囊蒙侯、耀绍侯等人不肯臣服，送来大批礼物，奏请缅王发援兵征讨。摩诃底哈都拉王便派王储、二王子德多达马亚扎等率7路大军，计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7万出征。翁榜土司也派了大批战象战马与王子会合，向耀绍、囊蒙进军。攻陷三座城池，并掳获土司本人和妻儿奴仆及象马士卒等。令食邑三城的诸侯与翁榜土司宣誓结盟，重归于好。翁榜土司遂进贡大批战象、骏马和礼品。王子班师回国。

缅历837年（公元1475年）缅王命东吁西都觉廷为帅，率七路大军，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5万去攻打孟人属地称之为拘利耶的迪登宁，该地孟人早有防备。经过奋力攻打，孟人败，占领了拘利耶城后凯旋而归。西都觉廷把俘虏和象马等献给缅王。缅历838年（公元1476年）西都觉廷认为东吁城太小，遂扩建城池。王储及文武大臣便上奏道：“西都觉廷扩建城市，今后必反。”

缅王摩诃底哈都拉说：“朕的奴才不会不忠，尔等如若不信，朕将派人抓住他的发髻拖他前来。若其不从命，才算尔等说对了。”于是便派一官员去揪东吁侯。钦差来到西都觉廷处，宣读了圣旨。西都觉廷道：“为了照主上的旨意办，就抓住我的发髻拖出门去吧！”钦差大臣按圣旨行事，乘快马带300名随从返回了京都。摩诃底哈都拉便召集王储、众大臣说：“尔等不信任朕的奴才，现在西都觉廷业已来到，尔等还有何话可说？”王储等人缄口无言，唯有叩头而已。国王赐了西都觉廷御用餐具器皿，让其回去。西都觉廷之妻为摩诃底哈都拉王后之妹，是底哈勃德之女。

是年，孟养土司与孟拱土司发生冲突，双方都要求派兵支援，摩诃底哈都拉王便命王储守卫京城，亲自率军出征，令幼子央米丁明耶觉苏瓦等率5支大军，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7万从陆路出发。御驾则乘金舫率12路大军，士卒7万沿水路而进。到格达码头转而向孟养进发，抵该地后，孟拱土司等不敢抗命，乃携大批礼物前来归顺。摩诃底哈都拉收服孟养土司后将太公城赐给他，将孟养城赐封给孟拱土司之弟，当年即班师回朝。





[1]
 Pyison Thihathu，旧译梯诃都罗。



[2]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狮子般英勇之王。



[3]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即：无可比拟吉祥伟大弘法王后。



[4]
 与印度阿育王原号同，为区别起见音译之。



[5]
 即卑谬瑞灿道金塔。



[6]
 指那腊勃底被德多觉谋害事。



（192）孟王达马塞底 
 

注







在孟国的汉达瓦底，达马塞底承袭王位，封小臂独骨者鄂尼东，号德门巴仰，赐他锡当城作为食邑。锡当侯向达马塞底王奏道：“所有南岛之上的英雄，臣都不怕。现在臣承王恩，封官授职，纵然肝脑涂地也不足为报。请王赐臣战象漆瑙盈和士卒4万，臣将进军至中国边城坎地，树立界桩，即令中国乌底勃瓦出兵，臣亦能胜之。臣以为唯有划界立桩，才能永垂青史，晓谕子孙。”达马塞底准奏并派其前往。德门巴仰便乘身高7肘尺的御象漆瑙盈率士卒4万于缅历839年（公元1477年）出发。德门巴仰越过了汉达瓦底边界，进入东吁的村落，转入山林，越过东吁来到央米丁境内，未损一兵一卒。到金达、育瓦岸后又穿过宋砌、孟隆、孟密来到坎地，竖立铁柱界桩。坎地侯不敢阻拦，将汉达瓦底正在竖界桩一事上报孟昔侯，孟昔侯又上奏乌底勃瓦，乌底勃瓦闻言便令征南将军带领战马20万、士卒100万将铁柱界桩拔除。德门巴仰却大肆宣扬他已竖完界桩回师。

摩诃底哈都拉听到这消息后，带领王储、二王子德多达马亚扎、小王子明耶觉苏瓦和大批军马在央米丁迎战德门巴仰，德门巴仰部下士兵因遇瘟疫饥馑，不敢交战，德门巴仰率4万亲兵，骑漆瑙盈象来战。这时德多达马亚扎乘战象围攻漆瑙盈象，在30头战象围攻下，德门巴仰败下阵来，单骑逃走。3000匹战马紧追不舍。德门巴仰的战象疲惫不堪，一见池塘便窜入水中，追赶而至的3000马军将池塘团团围住。王储从后面赶来后将池塘围个水泄不通。王子见到德门巴仰三餐未进，人已精疲力竭，便派人划小船前去劝降说：“你如今已成为我手中之物矣，无法逃脱，还不如餐此食物后速来归降。我将在父王面前进言保你前程。”德门巴仰已经三餐未进，饥饿异常，便将饭吃了，然后投降。王储抓获德门巴仰后将其押解至父王处。摩诃底哈都拉没有责备德门巴仰，反赐以衣物，令其供职侍奉左右。





[1]
 Dammazedi，旧译达摩悉提。



（193）中国大将色隆觉康与德门巴仰单骑比武 
 

注







中国乌底勃瓦调派大将到坎地拔除界桩后，遣一使臣率1000骑来到阿瓦，说过去蒲甘王朝阿奴律陀王在位时曾进贡金甗、银甗，如今也应照例纳贡。摩诃底哈都拉王回答道：“先王那腊勃底曾说过无此惯例，早已不纳，本王也不准备纳贡。”中国使臣说：“王如此回答必将酿成大战，王可派一将与臣手下一将单骑相拼，如我将败阵，即便回师。如若我将战胜，则必须按我圣上旨意进贡。”摩诃底哈都拉便召集王储、王子及众文武大臣商议，王储奏道：“中国人善骑。吾等无人能与彼匹敌。除骑术娴熟外，还需武艺高强，是否请父王传孟大臣德门巴仰来，问他一下。”摩诃底哈都拉王便传德门巴仰来问。德门巴仰奏道：“无论天下哪个英雄豪杰，若论与臣骑象、马单骑拼杀，或是平地比武，都不在臣话下。但求陛下赐臣一匹中意坐骑，臣便能施展绝技为陛下效劳。”摩诃底哈都拉王准其在御马厩中700匹马及文武大臣家中饲养的所有马匹中任意挑选。但都不中意，他上奏道：“臣将寻找中意之马。”于是便在全城寻找。后在一寡妇家见一匹枣红马，顽烈无比，无人敢骑，任其闲游在外，被德门巴仰在护城河边发现。德门巴仰便道：“给我将那匹枣红马抓来。我看它可以骑。”众大臣都说此马咬人，无人敢抓。德门巴仰前去一把抓住马颈，那马刚准备咬他时，他乘机捏住马嘴角，将马嚼铁放入马嘴，跳上马背。那马狂奔不止。德门巴仰安坐马背，任其驰骋。待到该马精疲力竭时，终于降服了它。德门巴仰对国王道：“臣将训练此坐骑7天，何日比武，请陛下决定。”摩诃底哈都拉大悦，说：“汝若能抓住中国色隆觉康，愿在本王手下为臣，朕将赏汝用物坐骑乘舆，赐地封侯，若汝想回汉达瓦底，朕也将放行。”德门巴仰道：“托王之洪福，臣必制服色隆觉康。”接着派人到中国军营定下比武日期。等到约定之日，国王赏赐了御马用的镶红宝石马鞍，御用嵌红宝石宝剑和御用金丝锦战袍给德门巴仰。穿戴完毕后，德门巴仰向缅王叩过三个头，带上中文通司，出阵比武。中国大臣色隆觉康骑上一匹雪白马，手执三缅斤重之长矛出阵。德门巴仰见后便道：“兄长，你我均为英雄武将，宜先做三个回合骑术表演，然后再交手比武。”色隆觉康道：“好！”骑过三个回合后，伸掌示意，准备交手。当德门巴仰喊了声“杀！”后，放马直奔而来，色隆觉康正准备抽出肋下所挎手掌般宽的大刀去砍，抬手间将甲胄带子绷断，德门巴仰乘机一枪将色隆觉康挑于马下。德门巴仰割下色隆觉康的首级飞马回城。站在城墙上和护城河边观战的僧俗百姓大声喝彩，群情欢跃，交口称赞。摩诃底哈都拉大喜，下旨道：“朕听说先王明康王时孟王亚扎底律之婿德门巴仰被王子明耶觉苏瓦俘获，献给明康王，当时正值要毛东毛盖侯妻孥的中国人前来交涉，由中国大将伽马尼跟德门巴仰单骑对阵比武，那次将中国大将伽马尼头颅砍下，朕未能亲眼目睹上次壮举。今日朕却亲眼看见砍下色隆觉康之首级。德门巴仰真英雄也！汝若愿留，朕将像孟王达马塞底一样厚待于你，封官授禄。汝若要回汉达瓦底，朕将派劳加船相送。”德门巴仰答道：“臣尚有妻子儿女，如蒙陛下见怜，放臣回去，臣便可全家骨肉团圆了。”摩诃底哈都拉便赐了许多仪仗，派劳加船备齐船工将其送回汉达瓦底。回到汉达瓦底后，孟王达马塞底喜出望外，厚赏了送行的士卒，并将各色布匹进献给摩诃底哈都拉。

摩诃底哈都拉德威远震，所做功德善事有：在丁班地区建造了宾萨马棱达亚德纳妙喜宫佛塔和金寺，建立了金禅堂；蒲甘的泽德温寺；在瑞喜宫塔下建了仰昂敏金寺；在亚德纳塔内建金寺；在图巴永佛塔内建金寺；在出生地实皆建金寺；在羌保地区建亚德纳明苏塔和金寺，共八处。重新修缮了为佛的下颌骨舍利修建的曼德勒佛塔。在建造以上寺庙时还布施了许多庙奴、庙产。当他身感不适时，召来东吁西都觉廷嘱咐道：“假若朕次子德多达马亚扎、幼子明耶觉苏瓦等人不服长子，则帮助长子对他们进行教育。如若两个王子很尊重其兄，而长子王储竟不听朕的嘱咐，加害于两个弟弟，你就去帮助两个小王子。”不久王便去世。王38岁登基，在位12年，享年50岁。临终时土星和金星靠近月亮。火星显现出棕榈树干般长的彗星光芒达半月之久。佛塔显灵；所有浮屠都冒青烟。王生辰为火曜日。去世后，东吁西都觉廷道：“臣将背陛下骨灰，撒入江河之中。”于是便乘劳加船将骨灰撒入江中。





[1]
 此节所述与本卷（175）节所述故事细节几乎完全雷同如出一辙，只是中国战将姓名不同而已。疑是古代传说经辗转传诵竟写在不同时代有相同封号的两人身上。此事未见中国史籍，并非事实。



（194）明康第二 
 

注







缅历842年（公元1480年），长子王储继位，号为底里杜达马亚扎迪勃底 
 

注



 ，封王后为阿杜拉底里达马黛维 
 

注



 ，并行加冕典礼，封时年仅7岁的长子号为摩诃底哈都拉 
 

注



 ，立为王储。阿杜拉底里达马黛维王后是图巴永施主那腊勃底之女敦丁公主瑞恩蒂与布坎侯底哈勃德所生之女。10岁时，祖父那腊勃底就让她跟王孙成婚。封王孙号为瑙亚塔。婚后不久，婆母布坎侯妃去世。将布坎侯妃的首饰变卖后，在图巴永佛塔东北方向，由瑙亚塔负责建造一座亚德纳贝曼寺。竣工后，就在那腊勃底王在世时，国王偕同王妃渡江后把该寺布施给了信摩诃德扎温达法师。阿杜拉底里达马黛维王后的子女如下：长子号摩诃底哈都拉，被立为王储，其妃为王姑色林侯妃之长女；次子明翠，其妃为嫂之妹贝道纳玛；女儿梭明，后嫁色林底里泽亚瑙亚塔之子乌底；次女明普瓦绍未成婚。子女共四人，二男二女。南宫王后之妹佛堂施主王后的子女有：子登克都、明基腊、明基翠；长女明拉妙，嫁东敦王明底里泽亚都拉之子西达明基，后来成为瑞南欣那拉勃底王王后；次女妙梭明与三女蓬突。三子三女共六人。在《新史》的记载中将妙梭明称作为明阿堆。卑谬明基苏瓦之女名为米蓬基的王后生一女幼时夭折。明康第二的三个王妃共生五子六女，计十一人。

明康第二即位后，任命东吁西都觉廷为大元帅统辖全国兵马，据说先王在世时，出兵东吁，先王曾与西都觉廷二人在林中立誓同吃一份饭。当时有一男子吓唬孩童们道：“明基德多正从色林率大批人马来了。”这话一传十、十传百，引起了全城惊慌。西都觉廷查问百姓惊慌的缘由，有人答道是一男子逗孩童们说的，引起了骚动。西都觉廷审问该人，得知实情正是如此，便道：“你难道不曾听说过‘一滴蜂蜜使一个国家灭亡，一只笸箩使一个国家毁灭’ 
 

注



 事吗？”于是将那人处死。

明康第二在当王储时，便积聚砖石准备建造佛塔，等到父王去世，他登基后的当年即缅历842年（公元1480年），在德达乌地区建造了敏加拉塔。《新史》中写道：“敏加拉塔建于858年（公元1496年）。”敏加拉塔史中据信拉塔达拉所述：“圣主驾崩之年始建塔，许多年后，佛历2040年（公元1496年）时置宝物于塔中。”得知，此塔建于缅历842年，缅历858年（公元1496年）才将宝物放入塔中。缅历861年（公元1499年）全部完工。故应取敏加拉塔建于缅历842年（公元1480年）之说。此说与史实相符。《新史》中引用的并非建造之年，只是指宝物放入塔中之年。据史料记载该塔建造时间长达19年之久，主要原因是为寻找佛祖之遗物舍利所致。因此与《缅甸大史》记载相一致，应取下列之说为准，该塔建造于新王登基之年缅历842年（公元1480年），缅历852年（公元1490年）宝物入龛，缅历861年（公元1499年）才全部竣工。

缅历843年（公元1481年），食邑色林和赛谬的二弟德多达马亚扎和食邑央米丁、分水五县的小弟明耶觉苏瓦起来造反。明康第二闻讯后，便派人前往东吁西都觉廷处说：“父王遗训已无效，因色林侯和央米丁侯业已叛乱，请兄率大军前往央米丁将分水五县摧毁。朕也将派亚扎丁坚和德道榭等人率大队人马前去征讨。”西都觉廷也想先王主公已有吩咐，现是奉王命讨伐，遂率大队人马开往央米丁，抵该地后，不等阿瓦军队到来，便向守军进攻。一举击败守军。守军败后，明耶觉苏瓦乘耶路林战象率30名随象大臣、士卒7万，出城迎战。结果西都觉廷败阵被俘。从阿瓦出发的亚扎丁坚等人到达央米丁后，明耶觉苏瓦因力量悬殊，不敢出战，只是固守城池。亚扎丁坚等人因城内火铳、枪炮密集，不敢接近城池，只得在远处驻下，两个月后奉诏回军。西都觉廷死后，当年将东吁封给西都觉廷之子西都艾。

缅历844年（公元1482年）在卑谬称王的王叔明基苏瓦去世，小叔父德多明绍从达耶瓦底前来占领了卑谬，并封其嫂为王妃，自立称王。当年他率水陆两军北上侵扰马圭。明康第二闻讯后，召集众大臣商议。德道榭上奏道：“现在掸族人多次侵犯我疆土美都鄂耶内，又有王弟德多达马亚扎、明耶觉苏瓦等人叛乱，小王叔卑谬王也在侵我边陲疆土。依臣之见，不宜委派臣属而应由威严的陛下率大军御驾亲征才能慑服敌手。”明康第二对此主张极为赞赏，遂亲率15路陆军，带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7万，命明基丁克都为帅，从陆路进发。15支水军有：格杜伦锦船300、劳加铁船300、丹随 
 

注



 小船100、士卒7万。亲乘御舫出征。大军行至马龙，水陆两军会合一起扎下营寨。小王叔卑谬王德多明绍也率水陆两军对阵。一个月之内双方均未动干戈。互派使者商谈议和事宜，最后双方和解，两王互赠礼物后，缅王回朝。

缅历845年（公元1483年），食邑色林和赛谬的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去世，其部属甲宾侯、色贝拉侯到缅王处奏请缅王收回王弟的大批象、马和士卒，明康第二乘御舫率水陆两军来到色林，将侄女明瑞久、明拉突和被写进埃钦诗的信兑蒂等人和大批兵卒象马带回京都。他待3位侄女爱如己出，将她们抚养于宫中。后来将明瑞久许配给妙白瑙亚塔。把明拉突许配给那腊底王时代授职的东吁明基纽。将色林城则封给与王太后之妹结婚的小王叔底里泽亚瑙亚塔。底里泽亚瑙亚塔之子为明乌底。

是年，国王将美都城和大批兵卒象马赐给了德道榭大臣。缅历846年（公元1484年）国王发15路大军，计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8万准备攻打王弟央米丁侯明耶觉苏瓦坚守的良渊城。在离良渊两站地远之处，命巴亚觉廷带战象20、士卒1万先去攻打良渊的明耶觉苏瓦部下。他们急行军来到良渊后，巴亚觉廷白天潜伏于森林之中，夜三更过后从林中走出，时值细雨绵绵，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乘战象耶蓬松攻打良渊城门。门破后全军拥入，占领了全城。攻下良渊后，把精良的马、象、兵卒全部押出，缅王将良渊城和许多人马赐给了巴亚觉廷后班师回朝。

缅历847年（公元1485年），明康第二据传说古代的婆纪尼耶王由于宠爱王子频婆娑罗，曾把15岁的王子扶上王位。所以当王储摩诃底哈都拉12岁时缅王明康第二由于爱子心切，赐其号为摩诃底哈都拉王，让其登位，共掌朝政并肩为王。其时，虽是二王执政，却未另立金殿，而是同居一宫。《新史》中曾写道：“据德贝城的牟陶窟碑文记载：849年（公元1487年）父子二人同居一殿，各打一把白伞上朝理政，对象伕长亚扎都奏请恩准他布施庙田。”此记载与史实相符，应取其说。

缅历847年曾祖父孟养王建造的亚德纳佛塔和甘那河毁于地震。缅王与王太后阿梅达底里一起巡视该地，命在宝塔四周围墙上画了许多象的图形。后人遂将亚德纳塔称作“万象之主”。当年由于西杜因加都大臣对王不敬，缅王训斥了他，他便出走投奔御弟央米丁明耶觉苏瓦。明康第二盛怒之下，派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8万到央米丁，由于城上火铳和各色武器火力很猛，屡攻不克，只得围困该城，达三个月之久。由于雨季将临，收兵回京。

当年，东吁侯西都艾被其侄明基纽所弑，明基纽称王后，向缅王进贡2头壮象和许多礼物。明康第二颇有韬略，善应变，故尔未予干涉，反而下旨说：“朕将东吁城赐给你。”缅历848年（公元1486年）色林侯小叔父底里泽亚瑙亚塔去世，缅王将其人马及该城全部赐给妹丈辛固侯登克都。852年（公元1490年）为妹丈色林侯登克都的长女与王子摩诃底哈都拉王完婚。婚后生子瑞瑙亚塔。854年（公元1492年）小王子明翠又与妹丈色林侯登克都之幼女婚配。缅王将辛固城赐给他们。

缅历854年（公元1492年），孟王达马塞底在汉达瓦底去世。王子彬尼亚仰 
 

注



 继承王位。明康第二闻讯，派东吁侯明基纽到孟国边境刺探消息，东吁侯便派战象40、骏马300、士卒1万去攻打孟国边境城镇。皎帕亚侯多傣发早有防备，严守不怠。东吁侯便于半夜一片漆黑中，当他的坐骑母象瑞杰与对方并排时，跳上对方象背，举刀便砍，多傣发连人带甲被砍成两段，死于象背，将多傣发的战象俘获。此后东吁侯明基纽遂以“擒王侯”而著称。俘获大量兵卒和战象战马。此情况奏报明康第二后，王大悦，特将槟榔盒、咸茶罐、水壶等赐给他。这时德榭觉廷上奏道：“他不仅建堕罗钵底城，且不将俘虏和战象战马上献，今后必反无疑。”王道：“谅他东吁侯也不敢！”

孟王彬尼亚仰听说东吁侯骚扰边境，恣意毁坏村庄，便率领40名大臣、战象1000、士卒16万出发，下令围攻堕罗钵底城。东吁侯立即上奏求援道：“众多敌军已从汉达瓦底来攻，恳请陛下速派大军支援。”明康第二答应将派援兵。在援兵未到之前，在东吁由西都觉廷为主将，率战象50、士卒1万，开堕罗钵底城西门，攻打孟军之侧翼。东吁侯骑上伟达那伽象率战象30、士卒1万从南门冲出。16路孟军被杀得溃不成军。一举俘获战象70、士卒3000，伤亡无数。遂将战胜孟人，抓获俘虏之战绩上奏缅王。国王闻讯后便封其号为：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准其撑白伞，同时赐他登基五宝器及许多奖赏。缅历857年（公元1495年）缅王又命东吁侯去攻打御弟央米丁侯的边界一带。东吁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率战象50、骏马300、士卒2万从东吁出发，占领了央米丁村落色坝当、哀布等地。将人、牛、马等抓获后送回东吁。央米丁明耶觉苏瓦率大批人马来攻。由于兵力相差悬殊，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只得后撤。并上奏攻克色坝当、哀布之事。明康第二闻讯后很高兴，将手上戴的手镯与指环赏赐给他。明康第二为人正直，颇有学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是马术与弓箭术，可说是“举世无双”。





[1]
 Minkhaung，旧译明恭。



[2]
 巴利文译音，意即：吉祥、善良、弘法王中元首。



[3]
 巴利文译音，意即：无可比拟的吉祥弘法王后。



[4]
 原文漏掉“底哈”两字。



[5]
 “一滴蜂蜜使一个国家灭亡”的故事源自印度故事。故事说：古时梵授王在波罗奈城为王。一日王与婆罗门国师一起品尝蜂蜜糖糕。糕上的一滴蜂蜜滴到了铺着的白布之上。这一滴蜂蜜引来苍蝇，蜘蛛来咬苍蝇，壁虎来咬蜘蛛，老鼠来咬壁虎，猫来咬老鼠，狗又来咬猫。这就引起了猫的主人和狗的主人两位王子的争斗，全国民众也参加了进来，致使国家灭亡。“一只笸箩使一个国家毁灭”的故事是缅甸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说公元94年狂风吹走了一农妇手中的笸箩致使国家毁灭的故事。详见（114）节。意即：一件小事有时也会招致大乱。的



[6]
 一种载货船。



[7]
 此王与其叔外祖父同名。Binnyaran，旧译亦为：频耶兰。



（195）明康第二精通十七项骑术



他能在奔驰的马上，在马背上双腿站立；在马背上金鸡独立；平卧鞍上，转换鞍位；鞍侧左右，反复倒手；穿戴甲胄；刀枪倒手；仿阿修罗，头手倒立；双手握鞍，鞍侧横卧；盘膝端坐；龙盘须弥，手抱马颈，左右移动；立于马臀，安然不动；飞跑之中，跃上跳下；驭马奔跑，能做剪发修发、猕猴摸地、鹰视苍穹、狮子蹲坐等姿态；战马狂奔，左右翻跳，落脚准确无误；速匀且疾；疾如风驰电掣，无人可及；还能做出魔鬼取物、阿修罗神等动作，演示17种骑术。他聪敏过人，善创新。在书法与雕刻方面也技艺精湛。对象术无所不晓。他才思敏捷，礼贤下士，经常赏赐讲授经典的高僧，在他身边聚集许多精通巴利文经典注释的学者。他把来自东敦地区的信摩诃蒂拉温达请到图巴永塔东北角的亚德纳贝曼寺中，请其讲经布道。他做的功德事业有：在德达乌地区建造了敏加拉佛塔和金寺；在实皆地区祖父那腊勃底王的行宫旧址建了亚德纳牟尼塔和金寺；在皇宫东城墙边上建造了金塔和金寺；在丁班地区父王建造的亚德纳妙喜宫宝塔里建造了佛亭。并为这些积善之圣地布施了许多庙产和奴隶。他34岁登基，在位21年，享年54岁，将驾崩时地震7个月连续不断，佛塔寺院倒塌，众多僧侣圆寂，每月昴宿七星均靠近月亮；京城东北地裂冒水；据说佛像也不胫自走。王生辰为土曜日。王子、并肩王于缅历862年12月16日（公元1501年3月4日）在缅王去世前已死。享年28岁，王子生辰为金曜日。明康第二则于缅历862年刚刚跨入863年（公元1501年3月下旬至4月）之际辞世。



（196）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 
 

注







缅历863年2月24日（公元1501年5月10日）木曜日，小王子明翠称王。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那腊勃底巴瓦拉摩诃亚扎迪勃底 
 

注



 并将其兄并肩王摩诃底哈都拉之后，封为南宫王后行灌顶礼。当年4月王叔央米丁侯明耶觉苏瓦去世。据明耶觉苏瓦之幼女、御妹的奏请，缅王将王叔的所有遗产和象马全银财物全部收回。用轿将明耶觉苏瓦之幼女接来阿瓦，封为王后。当年9月王兄之子瑞瑙亚塔之奴鄂道甲趁缅王那腊勃底不备，举刀行刺，结果将白伞柄砍断，伞叶将缅王身体罩住，是时，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的内傅之子耶南达侯鄂瑞坚挺身而出将鄂道甲抱住。鄂道甲握刀挣扎，两人同时倒地，扭作一团。耶南达侯想：此时如若松手放开鄂道甲，他必将王杀害。于是对缅王奏道：“臣一松手，事情将不可收拾，请陛下赶快把他连我一起砍死！”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用御刀砍中鄂道甲，救出耶南达侯。鄂道甲当场丧命。缅王随即下旨，命耶南达侯去捉拿瑞瑙亚塔。当时瑞瑙亚塔年仅20岁，正与南宫王后一起住在宫中。当即被抓来献予缅王。经过审问，将唆使者一一处死。将瑞瑙亚塔也投入水中溺毙。在《亚德那贝曼碑文》中，将瑞瑙亚塔写成瑙亚塔明绍。在《敏加拉塔志》中信拉塔达拉也写成“王号称为，阿瑙亚塔”。

当时，摩诃底拉都拉的亲奴信兑那登、彬达莱侯、缅王塔奴总管、弓箭长、耶妙拉等5人也怕受到株连，带领随从800余人投奔东吁而去。

在登基之年12月（公元1502年2月）将御妹妙梭明许配给祖太后之妹所生的明乌底，并将央米丁城赐给他们。将拥有10座粮仓、10艘战船的布坎基侯底哈勃德之女梅道漆发封作王后，号达马黛维。将东敦侯底里泽亚都拉之女亦封为王后。将姨母佛堂施主王后生的御妹明妙拉与东敦侯底里泽亚都拉之子西达明基婚配，并封其为东敦侯。西达明基之弟明基瑞妙则与东吁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之女婚配。

缅历864年（公元1502年）缅王召集大臣商议国事。德道榭上奏道：“当前孟养色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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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屡犯我土美都、鄂耶内等地，对祖父卑谬王德多明绍也不可过于相信。东吁的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兵马众多，也可能负王恩，起来造反。因此，陛下宜将王亲许配给他们，并加封爵位，施恩安抚才是长久之计。”那腊勃底王深善其言。将食邑色林和塞谬的王叔德多达马亚扎之女明拉突许配给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并恩准其在孟代地区与分水五县称王，并于缅历864年准其立伞登位。

是年，孟养色隆率大批兵马进攻美都。美都侯德道榭久盼援军未到，抵敌不住，只得于深夜弃城而逃。到德勃因后与德勃因侯联合抵御。美都城就此落入掸人手中。当年，食邑色林城的国丈明登克都去世。明登克都之妃与卑谬王明基苏瓦的儿子、缅王之舅结婚，并反叛了缅王瑞南觉欣那腊勃底。

缅历865年（公元1503年）色林侯登克都的下属与卑谬王之子、缅王之舅不和，准备将缅王之舅捉拿起来。他慌忙逃往卑谬，色林侯下属便将国舅业已逃遁之事奏报缅王那腊勃底。缅王遂率水陆大军乘御舫顺流抵达色林。将国丈之妃及大批象马士卒带回阿瓦。拨专殿将她养于宫中。将色林城及大批象马兵卒赐给蒲甘侯德多之弟内傅西都。当年，食邑良渊的巴亚觉廷去世。其子鄂东达继父号巴亚觉廷、弟鄂卑瓦号巴亚南都等人倚仗东吁之势力从因道、希夏起来造反。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将女儿赐与鄂东达婚配。那腊勃底王又派遣大军由亚扎丁坚率领，抵达良渊、达伽拉与东吁之军相遇，经过拼杀，阿瓦军队败阵后撤。敌军直追到抱绵城。亚扎丁坚立住阵脚返身再战，击退东吁军队。亚扎丁坚紧追不舍，东吁王援军到达。亚扎丁坚与鄂东达单骑相拼，结果亚扎丁坚被杀。缅历866年6月8日（公元1504年8月17日）土曜日缅王为报答自出生后抚养自己直至即位的祖先恩德，在丁班的皇宫中建造了一座尼觉陀砖庙。

缅历867年（公元1505年）鄂东达、鄂卑瓦等人将东吁王、卑谬王请来，一起围攻色雷城。那腊勃底王召集文武众臣商议：“朕闻东吁王、卑谬王等现正围困色雷城，他们兵力强大，如何为好？”内谬觉廷道：“现在不仅鄂东达、鄂卑瓦等人背叛，连卑谬王及东吁王亦起来造反，叛军兵力强大，镇守在北疆西博达亚、西达、德勃因等地之军，距孟养掸人甚近，无法调来。战争全靠勇猛拼杀，士气大振则必连连告捷。因此，现只有向翁榜土司求援才是。”那腊勃底深善其言，派谬拉侯带大批礼物去翁榜土司处求援，翁榜土司派其弟率战象60、骏马3000、士卒4万急速前来支援。抵达阿瓦时，那腊勃底亲乘珍宝御舫率格杜、伦锦船300、劳加、铁船200、士卒7万从水路出发。命蒲甘侯德多为主将率5支大军，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5万从陆路进发。翁榜人马亦同时进军。抵达色雷布翁当时，上岸与敌军对阵，是时那腊勃底王乘御象绍仰宁出战。卑谬王和东吁王溃败。鄂东达军也被翁榜土司之弟战败，共俘获战象60、骏马1000、士卒3000余，鄂东达和他的坐象亦被一起活捉。敌军死伤惨重。

卑谬王率军到蒲甘城时，曾堆放大量木材和竹子准备建造宫殿。缅王将此竹木在鄂辛古营地建一座庙宇，名为“仰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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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逆水而上。抵蒲甘后，国王大赏翁榜土司的两位弟弟和掸族文武大臣。在朝拜瑞喜宫等佛塔时，据报鄂卑瓦已进驻希夏城。于是随即向希夏进军。此时良瑞土司、孟乃土司等也率战象50、骏马3000前来助战。有人上奏，南方援兵已近，大湖水位上涨，驻军坚持下去有困难等等。缅王未纳此言，将大军驻扎于希夏城西将该城围困起来。城中断粮，发生饥馑，遂攻下城池活捉了鄂卑瓦。后命鄂卑瓦宣誓效忠之后，将该城仍赐于鄂卑瓦食邑。缅王将营地建起佛庙布施后，因巴亚觉都屡建战功，特赐伞和绶带与他。并赐那茂城为其食邑，加赏大批象、马、军士后，返回京城。从此卑谬王及东吁王才被慑服，重又归顺缅王。

缅历868年（公元1506年）缅王获悉孟养色隆以大批军队和象马攻克德勃因城。随即派蒲甘德多等6支大军率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6万赶赴德勃因。蒲甘德多派使者前往敌营责问道：“尔等侵占我王领土美都、鄂耶内。吾主一向以和为贵，未曾动兵。尔等竟然又攻占德勃因。现我大军已到，是交出城池还是兵戎相见，比试高低？”孟养色隆答道：“吾乃拥有大量象马强兵良将之王，战也罢，谈也罢，何惧之有？只要条件合吾之意才能接受。”那腊勃底的将领们又派使者传言：“贵土司所辖疆土可至美都、鄂耶内，其余应归我主所有。”孟养土司回答：“就依兄言，还望守信。”于是交出德勃因城。

缅历869年（公元1507年）布坎基侯底哈勃德去世。王弟登克都、明基腊、明基兑等三兄弟率领尽可能征集到的兵马，进驻布坎基城与那腊勃底王抗衡。那腊勃底王闻讯后，令八路大军带战象200、骏马5000、士卒8万由陆路进发。自己则亲率战船300、士卒3万沿水路进发。抵达苗都时与陆军会合，将布坎基城团团围住。七天后，城中缺乏武器，无力抵抗，城被攻克。城池攻克后，将兄弟三人召至驾前，当着众文武大臣道：“自从父王及王兄晏驾之后，除朕而外无人能坐此天下，由朕掌了朝政。现在卑谬、东吁、孟养等地屡屡犯我。正当朕忧心忡忡之际，尔等本该为朕分忧共商大事才是，然尔等三人非但不为朕分忧，反与朕为敌，朕虽有亲子，至今尚未立嗣，朕本想凡能恪尽职守者，朕必论功授职。既然尔等并不爱戴孤王，孤王岂能再生怜悯之心。”说完将兄弟三人处死，并将其同伙中为首者全部问斩。

缅历870年（公元1508年），王之叔祖父卑谬王德多明绍攻占了马圭城，并加固了城池。缅王闻讯后，即派德道榭和德多等人领战象300、骏马5000、士卒2万从陆路进军，那腊勃底王则亲乘御舫率格杜、伦锦船30、劳加、铁船200、士卒4万由水路进发。大军抵达马圭后与来自卑谬的守敌交战。卑谬水军大败，顺水逃跑。于是缅王用水陆两军围攻马圭城，城被攻陷，俘获战象30、骏马60、士卒2000余。攻占马圭城后，将该城连同大批象马、士卒奖给杜因布翁尼亚食邑，然后返回京城。缅历871年（公元1509年），由于原皇宫业已陈旧，又建新宫。新宫精美绝伦，造型奇特，布局严谨，因而那腊勃底得名“瑞南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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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历872年（公元1510年），皇宫竣工之际，获御象瑞沙岱。

缅历873年（公元1511年），孟养色隆对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与翁榜土司的友好关系怀恨于心，便起大兵围攻翁榜之地八莫。翁榜土司派人到那腊勃底处请求援助道：“请速派兵围攻孟养之子的属地美都城。”那腊勃底王立即率领12支大军计战象350、骏马6000、士卒12万。来到美都后即令攻城。由于城上炮火很猛，未能攻克，只得后撤，远远地将该城围住。此时，孟养土司之部下、东敦羌侯、明钦侯、格礼侯等人带领战象100、骏马200和士卒4万趁夜间下雨，暗无月光之际，于夜2时许突然袭击那腊勃底的军队。一举将12支大军全部击溃。那腊勃底逃到德勃因和西博达亚城，补充兵源后回到京城。当年缅王住进新宫。缅历875年（公元1513年），那腊勃底王册立摩诃底哈都拉王后为南宫王后，并为所生之子女、御妹等举行穿耳礼。

是年，色固侯底里泽亚瑙亚塔反叛。缅王闻讯后立即部署了水陆两军出征。令南达都利亚、内谬觉廷等八支大军共战象350、骏马5000、士卒8万从陆路进军。那腊勃底亲乘御舫率格杜、伦锦船300、劳加、铁船200及士卒4万进发。大军抵达色固码头后，将水军与陆军合编，奋力进攻色固城。攻克色固后将城池赐给丁克亚。缅王念及人生来之不易，故对叛乱者底里泽亚瑙亚塔未处死刑，没收了他的随从，将其单独解往京都。

缅历877年（公元1515年），缅王又率陆军八支，计战象300、骏马5000及士卒8万，水军中战船300、劳加、铁船200、士卒5万，亲乘御舫出征美都城。美都侯卑谬王之子登克都和善礼貌地带着许多礼物前来迎接缅王，遂化干戈为玉帛。缅王接见了美德侯父子与孙儿。接着便包围卑谬统辖下的品达城。卑谬侯将该城城防筑得很坚固，缅王屡攻未克。由于雨季来临，只得回师。缅历879年（公元1517年），孟养色隆率战象300、骏马8000、兵丁8万进攻缅王领地美都周围的小村镇。守军不敌，只得撤退。那腊勃底闻讯，便率战象350、骏马6000、士卒12万出征。大军驻于西达地区，随后鄂耶内进发，双方先锋马兵相遇交战。亚扎丁坚马兵见到对方马军阵脚移动，便全力以赴攻打。掸族军撤至鄂耶内城抵御，那腊勃底王率12支大军进攻。掸族军抵敌不住，逃出鄂耶内城。缅王占领鄂耶内后命亚扎丁坚率军驻扎于美都，命巴亚约达率兵镇守鄂耶内，而后班师回朝。

缅历880年（公元1518年），缅王为建在实皆地区的摩诃宝塔进行了升伞仪式。邀请全国各地的林居派村居派等僧侣、修行者们都来参加，施斋整整进行了一个月之久。布施了八法器300套。在《新史》中记载说：“摩诃宝塔举行升伞仪式，其实只建成了三级塔基而已，故不应如是说。”实际上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是为佛塔升伞举行布施后，直到五层佛寺施主王时期才再次修建。关于修建三级塔基之说是来自古文《佛教史》。至今遗存的三级塔基中央的小塔上仍有塔伞。由此看来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曾经给佛塔升伞一说与《缅甸大史》、《中史》相符，应取其说。

缅历881年（公元1519年）格礼土司与孟养色隆争战。当年南比王后之子明基纽与王嫂所生之女贝道纳玛成婚，并被立为王储，并将彬西域赐给南比王后所生小王子明基兑。

是年，缅王召集群臣商议国家大事，南达都利亚上奏道：“目前孟养土司与格礼土司争战不休，双方力量旗鼓相当，战事已历八九个月之久，相持不下。王应起大队人马，派王储率军前去征讨，定能占领双方城池。”那腊勃底欣然同意。即令王储率12支大军，计战象250、骏马6000、士卒9万出征。大军抵达明钦城时，格礼土司携大批礼物前来献给王储，并请王储代奏缅王，愿为臣属之意。土司被召至缅王跟前。这年勒博、比昂比亚、甘尼、格奈等城皆归入缅王的版图。收服了格礼土司后，班基十乡又成了缅王之地。

缅历882年（公元1520年）缅王再次召集群臣商议：“现在失地复得，为保今后疆土永固有何良策？”这时，内傅蒲甘德多奏道：“孟养色隆兵强马壮，能战善谋，以后必来犯我土。为此，应在明钦城加固城防，增加兵力。另美都、鄂耶内、西博达亚、德勃因等城亦应加强防卫力量。”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同意德多的建议，加固了明钦城，增派了守军，并令亚扎德曼镇守。命德道榭率大批人马镇守美都。命色隆加马尼率大队人马镇守鄂耶内。西博达亚则由亚扎丁坚率重兵把守。德勃因城由巴亚加马尼率大批人马镇守。将阿敏城赐给格礼土司。

缅历885年（公元1523年）孟养色隆率战象200、骏马8000、士卒12万前来围攻明钦城。缅王闻讯后，亲率象、马、步15支大军，计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10万来到美都城。孟养色隆奋力攻城，攻陷明钦城后转攻美都城，双方马兵先锋队相遇激战，掸军被击退。那腊勃底的马军先锋队向掸军象队发起冲击，结果马军败阵，只得后撤。孟养色隆见状，随即率全军追击。那腊勃底王的15支大军被击溃，四散逃跑。掸军一举夺得美都城。后又向鄂耶内进攻。鄂耶内又被攻陷。掸军再攻西博达亚，一举夺得城池，活捉守城侯亚扎丁坚。那腊勃底王无法收拾残军，只得迅速逃命。掸军长驱直入，直追至因贝德延。一路上追捕马、象和战俘。守卫在德勃因城的巴亚加马尼亦不敢据城固守，只得撤出城池追赶缅王而来。当年，正值《哈梯巴拉比釉》写作完毕，故在该文后记中写道：“末端有误，八百八十，旧历纪元”也是与事实符合的。掸军将北部一带的百姓、马、牛等全部掳走。孟养色隆在美都停留了整整一个雨季。缅历866年（公元1504年）又向实皆进军。抵达实皆后，将寺庙、房屋全部焚毁，继而攻打甘尼、格奈、那当、勃东、阿敏等地，诸城均被攻陷，掸军继而攻打布坎基，一举又占领布坎、勒博、比昂比亚、班基十乡等地，后又向宫育瓦以西进军，攻打德叶、色固、色林、邦林、垒盖等地。众诸侯也都不敢据城固守，纷纷弃城潜逃。卑谬王德多明绍派人带大批礼物来到孟养色隆驻地德叶传信说：“只要阁下攻占阿瓦城让我当上国王，本人将在与阁下同心协力，共图大事。”孟养色隆回信道：“诚如君言，攻下阿瓦后，定让阁下登基。”卑谬王德多明绍诚惶诚恐，不敢怠慢，携各式丝绢布匹乘金劳加船到美都城拜见孟养色隆。两王融洽交谈，立誓结盟，卑谬王便命人扎筏子送孟养色隆及战骑官兵渡河至东岸。孟养色隆嘱道：“阁下，可顺水而下，吾将沿陆路去阿瓦。阿瓦王那腊勃底岂敢阻拦？待吾占领阿瓦，定为你主持登基典礼。吾仅选部分粮食战象及马匹足矣。”卑谬王道：“一切听从尊便。”

于是，卑谬王率战船300、劳加、铁船100、运粮船100、士卒4万溯流而上。孟养色隆则率战象200、骏马8000、士卒15万从东岸沿陆路进军。此时，南方一带城镇如东敦枝、央米丁等诸侯都闻风丧胆，纷纷潜逃，也有些奔到缅王所在处。一时竟无一城镇胆敢抵抗。孟养色隆见此情景便长驱而入，收缴象、马、牛等，大军直抵阿瓦城。

当孟养色隆进攻布坎基城等西岸城镇时，那腊勃底王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南达都利亚上奏道：“孟养色隆已经毁坏和攻占我全国疆土，难道天下只有他是男子汉大丈夫？咱们也是堂堂男子汉，不能一筹莫展，踟蹰不前。我们只有集中所有兵力，将生死置之度外，拼死作战才有成功的希望。我等皆为文武大臣，沐浴皇恩，誓死忠于皇上。如今国难临头，臣等都视自己生命如草芥，决心报答皇恩。”内傅德多听此一番陈辞，也上奏道：“南达都利亚所言俱实。不过鉴于时运不济之故，敌军自出战以来，未闻有后退之例，而我军拼死御敌，却尽败北。目前，屡遭失利，士气低落，犹如惊弓之鸟。敌军则乘胜作战，其势勇猛异常，恰似好斗之鸡。加之敌军兵强马壮，不若派人到翁榜土司处求援，请他一起进攻才是上策。”那腊勃底王同意德多之奏，便派南达丁坚携带大批礼物前往翁榜土司处。使者来到翁榜，将详情禀告土司。土司道：“小小孟养色隆如此猖狂，有吾在此，竟敢毁吾盟国。”于是，火速集合象马战骑，率战象100、骏马6000、士卒8万，赶往阿瓦。抵阿瓦城时，造桥渡过小河，大军驻在当巴鲁地区至垒基一带。那腊勃底前来迎接，请他到金宫，用珍宝盘盛饭菜共进御餐。瑞南觉欣那腊勃底道：“为君王者有必备之七条件。一国之主为其一，拥有遵从王命恪尽职守之大臣为其二；有坚固之城郭、护城壕堑、箭楼及城上通道等为其三；有贤人居于其内的村落为其四；按罪量刑有法可循为其五；有储存丰富的金银铜铁、五谷粮食的仓廪为其六，有盟国邻邦友好君王为其七。 
 

注



 从佛祖所教诲之道来看，阁下乃朕之好盟友、好邻居。现在我国土被蹂躏，阁下能亲率兵马前来救援真是恩重如山。”

翁榜土司闻此，随即答道：“作为阁下的好友，理应相互援助。作为友好邻邦，两国君王之间有事相帮亦在所难免。”正当两王在亲切交谈时，御妹丈央米丁明乌底来奏：“孟养色隆与卑谬王德多明绍已经歃血为盟。孟养色隆由东岸，卑谬王德多明绍则由水路向此开来。沿江一带及北方一带城镇皆已陷落。”瑞南觉欣那腊勃底便与翁榜土司商议对策。决定将从岱苗羌开始，围着当巴鲁一直到龙多堡驻扎军队，由翁榜土司负责守御。命德榭觉廷、内谬觉廷等领战船350，装上大炮和枪支，率士卒3万到皎德龙迎敌。孟养色隆也迅速赶来，从德达乌围绕着康贵渡口在德贝陶意一带驻军。过了五天，孟养色隆之子多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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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象攻打当巴鲁军。那腊勃底部下巴亚觉都骑上名为耶妙拉的战象迎战。多汉发的坐象一见耶妙拉吓得转身便逃。巴亚觉都紧追不舍。此时色隆之侄色毛坎前来助战，巴亚觉都的乘象也被对方吓跑。巴亚觉都被对方投枪刺中，在象头上当场殒命（巴亚觉都即信埃加玛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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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父那茂侯）。巴亚觉都死后，南达觉欣便乘战象耶蓬松来战孟养色隆之侄色毛坎。色毛坎的象转身而逃。孟养色隆见色毛坎败下阵来，在众将官面前拔刀出鞘。掸族大臣们见土司刀已出鞘。谁也不敢怠慢，象对象、马对马纷纷参战。阿瓦军大败，一直退到城墙下，大部分兵卒已伤亡。那腊勃底和翁榜土司见此情景，不敢在城中久留，趁黑夜弃城而逃。东撤至新冈、外温等地。德榭觉廷、内谬觉廷等人听说那腊勃底已撤出阿瓦城，认为不宜继续在皎德龙抵御，而应前去与主公会合。于是收拾行装北上，抵外切后，东渡至新冈外温，与那腊勃底会合。德谢觉廷等北上之后，在天色破晓时才开来。待到卑谬王德多明绍来到后，孟养色隆便将所有俘虏释放，让卑谬王德多明绍登上缅王宝座。三日后，取了良象骏马便渡过实皆码头，返回孟养去了。卑谬王德多明绍待孟养色隆回师后，也将阿瓦城中贤达名士集中后，全部带走。此时，那腊勃底之后达马黛维之女底里蓬突仅8岁，因与其内傅失散，也被裹走。将信摩诃拉塔达拉高僧也请走。高僧到卑谬后曾写下《丹瓦拉比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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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诗结尾写道：“八百为首，九为中腰，结尾为一。” 
 

注





孟养色隆在美都、鄂耶内、西博达亚、德勃因等城留下大量象、马，任命诸侯镇守。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和翁榜土司在新冈、外温收集残部，清点人马，只剩下战象250、战马4000、士卒8万。翁榜土司的兵马损失尤为惨重，只剩下战象80、马5000、士卒7万。那腊勃底和翁榜土司听说卑谬王已回卑谬，便从新冈回阿瓦城。回到阿瓦后，那腊勃底对翁榜土司说：“此次全国时运不佳才惨遭不利，我心中十分难过。”翁榜土司道：“胜负乃兵家常事，现吾将跟盟友离别。一年之内吾将养精蓄锐，招兵买马，定把孟乃、良瑞等地全部攻下，请放宽心为是。”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听说孟养的掸军已将阿瓦军击溃，便率战象100、骏马4000、士卒1万将南方一带城镇占领。

御妹丈央米丁明乌底将此事奏告那腊勃底。那腊勃底与翁榜土司率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12万赶到央米丁。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不敢抵抗，退回东吁。瑞南觉欣那腊勃底与翁榜土司追至东吁，向东吁发起多次攻击。由于城上火力密集，城防严密，未能攻克。一个月后，鉴于阿瓦尚未安定，只得回师。回到阿瓦后，翁榜土司道：“今后，一旦有事，告吾即可。现在雨季即将来临。吾拟回翁榜。”那腊勃底王念及翁榜土司对自己的恩义，便将黄金5缅斤、白银30缅斤、象10头和各色布匹、绸缎赠给翁榜土司。翁榜土司道：“本该吾赠阁下礼物才是，这些礼物万万不能接受。”瑞南觉欣那腊勃底又将带有琥珀鞍垫的御马连同红宝石装饰的马鞍一副和嵌宝石甲胄赠送给翁榜土司，并道：“阁下骑上此马，就如见到吾面。”翁榜土司也回赠了骏马10匹、上等白银饰火炮10门后回翁榜而去。那腊勃底王命王储直送至瑞萨延塔。而后，那腊勃底王召集全国诸侯和受封食禄人等，让他们宣誓尽职效忠、永不叛变。然后赏赐他们大批礼物。

缅历888年（公元1526年），孟养色隆父子二人率战象300、骏马1万、士卒15万出征。大军抵汉林麦后那腊勃底王才获消息。便召集各路诸侯，同时去请翁榜土司。派王储带战象800、骏马1000、士卒2万先到布坎基御敌。王储率军抵达布坎基后，跨过那嫩盖向阿敏的掸族守军发起进攻。攻下阿敏后在该地驻扎两天。而后又攻打勃东。攻克勃东后再转攻甘尼。攻下甘尼城后，共俘获战象12、骏马160、士卒1000余。王储在甘尼屯驻时，忽然高烧，一夜之间暴卒。王储死后，众文武大臣集合兵马返回布坎基城。

孟养色隆从汉林朝实皆开来，并建造木筏，让象、马、士卒从皎德龙渡河，包围阿瓦城。那腊勃底王因翁榜土司军尚未到达，兵力单薄，不敢贸然出战，将土炮、火铳架在城上，坚守城池。一连包围8天后，孟养色隆对众将官下令道：“明日攻城，若有人不协力奋勇向前者则请他看刀！”说着亮出大刀。众将官见土司亮出大刀，纷纷置生死于度外。不顾城上猛烈的炮火，挖城墙架云梯蜂拥上前，这时，城上炮火连天，弹如雨下，同时放滚木，矛刺枪挑，死伤不计其数。但是掸军拼死冲上城头，攻破城防。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只得骑上瑞沙代象，打开城门出逃。他正打算从炯乌向东渡河，只见孟养色隆之子多汉发骑着大象挡住去路。缅王只得迎战。结果被炮弹击中，在象上丧生。时值1月12日（公元1526年3月24日），泼水节的最后一天，即国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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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那腊勃底即将称王前，父王明康当政，他听说波康出现白象，便去波康，到色林后又折回。曾到蒲甘瑞喜宫佛塔朝拜。当时瑞喜宫佛塔显了灵。据说牛将死时，只要在它身上挂上“明基翠之牛”的字样，便能死里逃生。那腊勃底王驾崩后，文武大臣及王亲国戚纷纷带了随从顺水而下，归顺室利差呾罗或给杜摩底，有些投靠了孟养色隆，保住了原食邑的地盘。

那腊勃底的6位王后所生子女有：由父王明康第二作主与色林侯次女婚配，该王后在他登基后不久即去世，无子女。后立御兄摩诃底哈都拉之后为王后，生公主贝道纳玛，其夫即王储。拥有班基十乡、10艘战船的布坎侯底哈勃德之女梅道漆发，封号为达马黛维的王后，生女底里蓬突公主，被卑谬王德多明绍掳去后配与其孙那腊勃底；那腊勃底死后，王弟明康立她为王后；后来这位号为明康的信德叶被瑞梯打败，瑞梯王获胜后他住在东吁，白象主登基后将明康信德叶带到了汉达瓦底，后因不信任他，将其杀掉，将底里蓬突封为王后，赐号山达黛维；她与明康曾生一子，与白象主生一女，后为东吁定都王之后钦绍。立央米丁和分水五县的食邑主王叔明耶觉苏瓦之女、御妹为后，未生子女。封东敦侯底里泽亚都拉之女为后，亦未生子女。南比后生二子，即王储，后娶父王之女贝道纳玛为妻，其弟明基兑，后食邑彬西。那腊勃底王共有二男二女。

那腊勃底王积功德、守戒律。曾在实皆城南建一佛塔名摩诃塔和一寺庙；修建尼乔陀佛塔和寺庙；在其父王布施功德的德达乌地区建了寺庙；在丁班地区其祖父建造的亚德纳妙喜宫塔处建一佛寺；在蒲甘劳伽难陀地区建立隧道和寺庙；在丁基、密铁拉地区建一佛庙；在辛古城东建造了仰昂敏寺，共七处。并为上述诸寺庙布施大量庙产庙田。那腊勃底王25岁登基，在位25年，享年50岁。驾崩于1月12日泼水节最后一天，与其生日巧合。生辰为火曜日。





[1]
 Shwenankyawshin，旧译瑞南乔信。



[2]
 巴利文意即：吉祥三界光辉的人之统治者、高贵伟大王中之王。



[3]
 Mohnyin Salon，旧译孟养思伦，即后来继位为缅王的多汉发之父。



[4]
 意即：克敌制胜。



[5]
 意即：玲珑金宫之主。



[6]
 此处所这君王必备之七条件，与本书（45）节所述大体相同，可参见（45）节。



[7]
 Thohanbwa，旧译思洪发，即继瑞南觉欣之后即位的缅王。



[8]
 Shineggathamadhi（1479—1552），缅阿瓦王朝一著名僧侣诗人。



[9]
 诗此诗写于1529年，是诗人的代表作之一。丹瓦那是诗中主人公。该诗根据462号佛本生故事写成。



[10]
 意即：该诗写于缅历891年，即公元1529年。



[11]
 缅甸人认为这种巧合意味着大祸临头。




中卷 第十编



缅历888年（公元1526年），阿瓦灭亡之年，室利差呾罗卑谬白象主德多明绍死，其子勃因兑继位。是年汉达瓦底的孟王彬尼亚仰去世，其子都信德伽育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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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位为王。



（197）多汉发王



自缅历726年（公元1364年）德多明帕耶建都阿瓦至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止，历14代，从此世系中断。由孟养色隆之子多汉发在阿瓦金殿登位为王。据说其父赐给他战象200、骏马4000和士卒6万。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之侄明基延瑙在阿瓦朝廷覆灭时，逃至谬迪彬达地区藏身。孟养色隆得知此信，邀请他归来道：“吾儿多汉发不谙缅人诸事，望能多加指点。凡事与吾儿共同商量处理。”同时将彬西城赐给他作为食邑地。色隆在阿瓦将诸事安排妥当后便回孟养去。多汉发将色林城赐给西都觉廷，将蒲甘仍赐于德多，将甘尼城赐给瑙亚塔，榜地城赐给弁琪，将阿敏赐给德道榭。将全国的其他城镇乡村都分封给缅、掸两族大臣。

阿瓦王多汉发与明基仰瑙商议准备出征卑谬、东吁。明基仰瑙想：如若土司去攻打卑谬、东吁，这些城池怎能抵挡？如被消灭，缅甸国家将不复存在。缅甸全国都将由掸族统治。不如让幸存的缅甸国家保留下来。于是答道：“如果下令攻打卑谬和东吁，定使兵马受累，慑于王的福威，他们必然臣服。现在王已经据有阿瓦，难道他们还敢如此下去不成？”他想多汉发不识好歹善恶，不尊佛法僧三宝，如若前去攻打，城池必毁坏殆尽，于是便打点许多礼品赠予卑谬王和东吁王。同时说明应与土司采取和善态度才是长久之计。卑谬王和东吁王便也都回赠礼物表示亲善。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担心掸人会来到东吁和阿瓦毗邻地驻扎，故将所有的湖塘堰坝全都破坏。缅历892年（公元1530年）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在东吁去世。其子瑞梯继位为王。

缅历893年（公元1531年）学者们向阿瓦王多汉发上奏道：“应到亲敦江汇流处举行灌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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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汉发也有意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去灌顶。这时有20名大臣之子内宫侍卫上奏道：“陛下要去灌顶，臣等将乘20匹马为陛下开道。”多汉发就让20人在前面开路，只带身边的侍从们去灌顶。回宫后厚赏这20人，表彰他们非凡的勇气，并将他们组成20勇士骑兵队。当时各国君王对孟养色隆父子极为畏惧。缅历894年（公元1532年）孟养色隆来到阿瓦，带上儿子多汉发，率战象300、骏马8000、士卒12万向卑谬进军。卑谬王勃因兑听说孟养色隆举兵前来征讨，便加固城池，将妻儿等人送至西边城镇德莱西，自己则留在卑谬城中防守。孟养色隆父子二人将军队依次驻在卑谬以北的纳温河到卑谬一线。卑谬王考虑到各种情况，不得不备大批礼物送至孟养色隆军中。孟养色隆道：“兄长，过去你曾说与吾共同征讨阿瓦事成之后共掌江山，但兄长未来与吾共事。现在兄长是愿来效劳，还是要在战场上比个高低？”卑谬王考虑到如与孟养色隆父子交战，对方兵多势众，要守也绝守不住。唯有以好言求和才是上策。于是，带了各色上等布匹，亲率1000余人前往孟养色隆军中。色隆待卑谬王勃因兑出城，二话不说便将他连同1000余随从全部抓住带回阿瓦城。土司在阿瓦城将诸事安排妥当后便回孟养。到了德勃因才将卑谬王和他的1000余随从释放。孟养色隆返回途中，刚过美都，由于内外掸族互相倾轧，他被自己部属大臣所害。卑谬王之子波道德钦因父王被孟养色隆掳走，便自号那腊勃底在卑谬称王。过了5个月，父王被释返回。王子却紧闭城门不令其父进城。父王被拒之门外，既进不得城，又疾病缠身，一个月后在那温河对岸的一座草棚中去世。王子那腊勃底厚葬了父王。卑谬王那腊勃底之王后即阿瓦瑞南觉欣那腊勃底之女底里蓬突。





[1]
 灌顶礼：缅甸人习惯于过年时洗头，以示将旧年的污垢洗去，以崭新的面貌进入新的一年。古时国王更将此举办成隆重仪式。



（198）东吁王瑞梯 
 

注







缅历900年（公元1538年），东吁的瑞梯王攻打孟国的汉达瓦底城，孟王都信德伽育毕抵敌不住，投奔妻舅卑谬王那腊勃底而来。卑谬王那腊勃底考虑到瑞梯王文武双全，谋臣良将众多，兵强马壮；当前孟王都信德伽育毕又投奔自己而来；下一步，他必转攻卑谬。故必须结盟，搬请救兵才妥。于是派人携大批礼物赠给阿瓦王多汉发。多汉发即率水军6支，计格杜伦锦200、劳加铁船100、士卒5万向卑谬开来。卑谬王那腊勃底前往恭迎，大宴来军。阿瓦、卑谬、汉达瓦底3国国王一起宣誓。3国水陆两军共同坚守防御。

瑞梯王占领汉达瓦底后，率水陆两军北上卑谬。大军抵达卑谬后，进行水战，卑谬水军失利。瑞梯王俘获阿瓦王多汉发之臣甘尼侯瑙亚塔和榜地侯弁琪及其战船。另俘获战船100余，3国士卒1000余人。水战获胜后，瑞梯王回军汉达瓦底。3国国王商议要跟踪追击，直捣汉达瓦底。占领该城后，重立都信德伽育毕为王。商议完后，孟王为了搜集兵马，从卑谬回到因加布拉军中。回到军中后准备到林中捕象，当夜暴病而卒。卑谬王那腊勃底与阿瓦王多汉发将其厚葬。多汉发带孟王之二子一女回阿瓦。将官士卒全交卑谬王那腊勃底统辖。那腊勃底王于当年病逝。去世后其弟信德叶接位，号明康，并将其嫂底里蓬突立为王后。





[1]
 Shmehti，旧译莽瑞体。



（199）阿瓦王多汉发大肆屠杀僧侣



阿瓦王多汉发极为残暴，杀人不眨眼。不敬三宝，根本无视佛塔尊严。他知道缅甸人总是将金银财宝埋于佛塔之中。于是他便毁塔取宝，掠为己有。他认为僧侣既不娶妻又不生儿育女，但随从者甚多，当有起来造反的可能，应该将他们抓来杀掉。于是，在当巴鲁田地上建造了许多座彩棚，杀鸡宰牛，佯装要广为布施斋饭，将实皆、彬牙、阿瓦周围的高僧连同他的弟子全部请来，请他们住进彩棚。然后派重兵包围，大加杀戮，有些掸兵可怜这些僧侣，暗中将他们放走。纷纷逃往卑谬和东吁。据说当时邀请了1300余位僧人，有360余被杀。其中有精通巴利文经典注疏的高僧30多位。屠杀僧侣后将寺庙中的经文全部焚毁。当年为缅历901年（公元1539年），大屠杀前彗星显露出棕榈树般长的光芒。据传瑞喜宫佛塔淌下了眼泪。

缅历903年（公元1541年），瑞梯王从汉达瓦底率水陆两军抵卑谬，将该城团团围住。卑谬王明康向阿瓦王多汉发、翁榜孔迈、孟密多基发、孟养色隆艾等处赠送大批礼物，请求援兵。多汉发约齐3土司，统一部署兵马。共有战象800、骏马6000、士卒6万向卑谬进发。瑞梯王令其兄觉廷瑙亚塔率战象300、骏马2000、士卒2万到离卑谬一站之遥的地方迎战。双方先锋马兵交手，瑞梯的马兵败北后撤，对方见马兵败阵，便驱象军紧追不舍。勃印囊觉廷瑙亚塔便放出50头战象冲将过来，土司们的军队抵挡不住亡命奔逃。勃印囊觉廷瑙亚塔便驱三军齐进，势如破竹，4位土司军队溃不成军，四散逃命。宋砌侯、耀绍侯、囊蒙侯等人连同战象一起被俘。另俘获战象60、骏马300、士卒2000余。4位土司兵败后回阿瓦商议道：“此番只因没候齐八莫土司、孟拱土司贸然而进，致遭此败。此外，吾等兵勇皆以为为别人助战而来，未尽全力。再者，吾等仅有陆军缺乏水军配合，因此，7位土司应命人先在阿瓦建造大批战船和运粮船。然后由孟密土司、孟养土司率水军乘战船从水路进攻。另外5位土司率大队象马士卒，由陆路进发攻打卑谬城。若攻下该城，则将水军驻扎于该地，再攻打东吁。攻陷东吁后由水陆两路继续攻打汉达瓦底。瑞梯王怎能逃出吾等掌心？”各土司分别回原地。瑞梯王一举攻下卑谬后，将封号为敏康的信德叶和其王后底里蓬突送到东吁，将卑谬赐给瑞梯王的内傅德多达玛亚扎，让他当卑谬王。



（200）阿瓦王多汉发被杀



统治阿瓦的多汉发手下的掸族人对缅族人百般蹂躏迫害。原来缅族大臣之子可以在内宫值夜，充当侍卫。内宫的掸族侍卫却经常让他们出丑，故意把缅族人的包头弄散百般戏弄。缅族人不甘忍受侮辱，告到明基仰瑙处道：“现在掸族人欺人太甚，大人若再不为小人们作主，只有死路一条。”明基仰瑙道：“多汉发不尊三宝，杀人如麻，又妒恨别人妻子儿女，破坏佛教，必须斩草除根方为上策。若不如此，则子子孙孙必遭殃，无翻身之日矣！”内宫侍卫们便道：“望大人尽量设法解救才好！”

缅历904年（公元1542年），学者们又上奏道：“陛下应暂时巡幸外地。”于是在玛瑙延玛花园建造行宫。明基仰瑙便对手下人布置道：“尔等各自将大刀藏好，做上记号。当你们住在行宫期间，都要守候在自己藏刀处。待我一站起身来，尔等迅速拔刀将掸族大臣砍杀。”行宫建毕，多汉发问明基仰瑙道：“缅王要是出巡，如何在行宫中度过？”明基仰瑙道：“我们缅王巡幸时，令缅族、掸族大臣、侍从们按各自的习惯装束整齐，排列成队，不带任何武器，文静地随陛下出巡。”于是多汉发便命人照此办理。这样缅甸大臣们都在自己藏刀的地方占据了位置。明基仰瑙因手中无刀，为了能得到武器，故意与多汉发谈论宝刀，多汉发道：“明基仰瑙，你的主公那腊勃底有一把宝刀，砍起人来一下子能连人带象鞍劈成两段，还能将象砍伤。你认得那把刀吗？”明基仰瑙道：“我主公的刀一向由我掌管，只要我一看便能认出。”多汉发命人将历代国王用的宝刀拿来让他挑。明基仰瑙从刀堆中挑出瑞南觉欣的宝刀说：“就是这一把！”说着佯作弓身弯腰献刀，突向多汉发砍去。据说这一刀砍断了一根粗竹柱和五根铺地竹条。掸族大臣乱作一团。这时缅族大臣便亮出埋藏着的大刀，将掸族大臣全部杀光。守在殿外的掸族兵冲进殿来。在缅族侍臣们的砍杀下，他们四散逃走。

《缅甸大史》中未记载多汉发于何地被杀。在《新史》中写道：“他在玛瑙延玛花园的行宫中暂住时被害。”该记载言之有理，故本书照载。多汉发被害是在904年2月（公元1542年4月中至5月中）。《新史》中说是900年（公元1538年），该土司生辰为土曜日，食邑阿瓦时年仅22岁，当政15年，去世时37岁。刺杀掸王时明基仰瑙时年36岁。



（201）翁榜孔迈 
 

注







多汉发被害后，掸族人纷纷出逃。阿瓦大臣都请求明基仰瑙为王，明基仰瑙拒绝道：“我无意享受帝王的福禄荣华。”

此时，翁榜孔迈基已去世，由其子孔迈艾接位。孔迈艾派人来到明基仰瑙处说：“您是我们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的亲戚，故还是请您登基为王，万事务必多虑。”明基仰瑙严守自己的诺言，为人正直并能知恩思报。他回信道：“对帝王的荣华，我无所欲求，您是我主公那腊勃底的朋友，一直与我们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希望土司能来阿瓦为王。”翁榜孔迈便将翁榜交给弟弟，将孟别赐给儿子。然后带领大批人马来到阿瓦。缅历904年4月（公元1542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在阿瓦金宫中登基。据说他登基时带来的人马共有战象100、骏马4000和士卒5万。翁榜孔迈登基之后，请求明基仰瑙总理朝政。并将德娄城赐给了明基仰瑙。一年后明基仰瑙看破红尘，悟透五种难得 
 

注



 在麦克亚地区入林出家。

翁榜孔迈登基之年6月（公元1542年8月中旬至9月初），7位土司依约在阿瓦城大造战船。战船建成后，诸土司聚集在一起作了部署。由孟密土司和孟养土司率领战船1300、劳加铁船300、运粮船5000及士卒12万从水路出发。阿瓦王翁榜孔迈、翁榜土司、八莫土司、良瑞土司、孟乃土司等人率战象1200、骏马8000、士卒16万，于缅历905年9月1日（公元1543年11月7日）由水陆两路同时向卑谬进发。孟密土司、孟养土司等水军抵达美德城时，陆军尚未到达，只得在美德等了10天之久。待陆军到齐，水陆两军一齐围攻卑谬。城上防守严密，火器众多，城防坚固，屡攻未克，只得退至远处将城池团团围住。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因力寡势弱，不敢出城迎战。瑞梯王率水陆象马大军从汉达瓦达前来解围。土司们眼看即将腹背受敌，便撤除包围，将水陆两军集中到卑谬以北6英里处驻扎。瑞梯王来到卑谬，凌晨即与土司军进行水战。瑞梯王的战船皆为大型船只，而土司们的战船既小，又未配备大炮。瑞梯王的战船炮火齐鸣，土司战船纷纷被击碎、击沉，土司水军惨败，只得弃船上岸与陆军会合。水军死伤惨重，许多战船被瑞梯王俘获。击败土司水军后，瑞梯王的水军长驱直入，直抵上游美德、德叶等地。

从色固、色林来的送粮船无法到达下游。一个月以后，土司军中断粮，将官们便向土司禀报道：“现在军中存粮仅供军中食用一二天。唯有迅速撤军到边远地区，设法搜集粮食才是道理。只有吃饱肚子，才能恪尽职守。饥肠辘辘是无法打仗的。”土司们忿忿不平地嚷道：“这次回去定要重新安排船只。这次我方船只不及敌方，我方仅有小船，敌方一开炮，小船都被打翻或打沉。以致他们能长驱水上，截我水路，使我粮食无法运来。这次只能作罢。下次再来征讨时，看他瑞梯王还能逃出吾等掌心么？”于是，诸土司便拔营程。

瑞梯王得知土司们都起程回师，即与勃印囊觉廷瑙亚塔率5支大军和战象、战马追击。七位土司军均被击溃。象马兵卒损伤惨重。瑞梯王令勃印囊觉廷瑙亚塔从陆路追击，色林侯西都觉廷、蒲甘侯德多等人无法回城，只得随土司们退至阿瓦。瑞梯王则率水师进军，大军抵达色林码头，将水师改编成陆军，对色林城围而攻之，色林城被攻破。瑞梯王攻克色林后，将王侯之妻子、兵马及一切可取之物全部带走，将色林赐给了内傅西都觉廷，并为其留下大批兵马和奴仆。瑞梯王率水陆两军继续北上，抵达蒲甘后，将蒲甘赐给叟格德大臣。瑞梯王又将阿瓦周围的村镇鄂达耀、杜云岱、皎勃当、育瓦达、色雷、辛古、布坎艾、马圭、马龙、勃特那果、色固、色林、邦林、垒盖等地也一一分封给各人，并留下兵马驻守。阿瓦王孔迈认为蒲甘侯德多为人善良正直，便将耶难达城赐给他。缅历906年（公元1544年）阿瓦西都觉廷部下路林觉木向瑞梯王部下食邑色林的西都觉廷进攻。白古西都觉廷被打败落荒而逃。西都觉廷逃走后，路林觉木便将自己的主人西都觉廷从阿瓦请回色林，仍使其食邑该城。就在当年，西都觉廷从汉达瓦底率战象100、骏马8000、士卒5万反攻色林。大军抵达色林后，色林侯西都觉廷跟白古西都觉廷单骑拼杀。色林西都觉廷由于势薄力单，败下阵来，单骑只身脱逃。白古西都觉廷重新占领色林。

色林西都觉廷只身单骑沿朗榭一线逃进钦山，途中因口渴难忍，在一池塘边下象饮水。这时，那头坐象发情，横冲直撞，西都觉廷只好逃进竹林。大象也不再听指挥，跑进深山。西都觉廷孤零零一人留在山中，被钦族人抓住，押到孟养色隆之子色隆艾处。孟养色隆艾忙问：“我的盟友，你怎么落得这个样子？”西都觉廷毫无保留地将他如何与白古军打仗败退下来被钦人捉住一事叙述一遍。孟养色隆艾道：“盟友，不用担心，我攻下阿瓦让你登基。但是阿瓦王孔迈兵强马壮，你还是留在实皆，招兵买马，再去攻打阿瓦。”西都觉廷说：“盟友你给我人马吧！我去攻阿瓦。”于是孟养色隆艾将战象60、骏马800、士卒5万给他指挥。缅历907年（公元1545年），他建了今日的实皆城为王。是年，在阿瓦为王的孔迈去世。翁榜孔迈登基时已45岁，在位4年，49岁去世。生辰为火曜日。





[1]
 ongbhaung，地名，旧译安邦，即锡箔；Hkonhmain，旧译康孟。



[2]
 所谓五种难得，即：难得成佛、难得成人、难得深信佛法僧三宝之威力及业果报应、难得成为佛门弟子、难得聆听贤人之正道。



（202）摩别那腊勃底 
 

注



 王



缅历907年（公元1545年）王子摩别侯在阿瓦登基为王，改号为那腊勃底。摩别那腊勃底将即位时，飞来许多山鸡栖息在屋顶上。他与实皆西都觉廷连年征战，无止无休。摩别那腊勃底王登基后，即与翁榜的亲戚朋友断绝往来。对掸族习惯格格不入。于是遣使至瑞梯王处结盟。他不断威胁实皆西都觉廷，却又佯装与其友好。

一次，他用御宝盘盛了食物送到实皆西都觉廷处。西都觉廷准备食用时，众大臣阻止道：“不应食用敌人头领送来之物。”实皆王道：“为国君者岂能耿耿于怀？打仗归打仗，友谊终究是友谊。朕若不食，则情理不顺。”于是将送来的食物吃了。又一次阿瓦那腊勃底王率众将前来攻打实皆。实皆西都觉廷命众将士层层设防，准备迎战。并下令道：“与他近者是他之奴为他效力。与我近者是我之仆为我效劳。俘获他奴，不得妄杀。”与阿瓦军战时俘获受伤敌军，均记录在案后发给粮食，送医治疗，伤愈后即放他们回家。孟养色隆闻此事后大发雷霆，急忙赶来，登上布翁尼亚信佛寺的一座佛亭后，请西都觉廷前来相见。西都觉廷带领手执槟榔盒、饮水瓶等随从来到佛亭。色隆开口道：

“从前，有一青年到呾叉始罗城去学本事。那里的师长教给他起死回生之术。这青年学成后，拜别老师，返归故里。途中来到一处森林，见一头死虎，于是他便用法术把那头老虎救活。老虎活过来后即将那青年咬死。我想，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定将使你与那青年获得同样下场。”实皆西都觉廷答道：“感恩图报者才能获得涅槃的境界。从前在锡兰岛上有一名叫僧伽菩提的国王，受到吉国异教徒的进攻，敌军逼近，僧伽菩提王为了使一切生灵免于涂炭之灾，只带一滤水杯离开王宫进入林中。他三天三夜未吃东西。一天僧伽菩提王见一农夫拿着一盘香喷喷的食物，便叫那年轻人过来，说道：‘我三天没吃东西了。请你将食物分一半给我。我必报答你的恩情。’那青年将食物给了国王。僧伽菩提因三天三夜未进食物，所以吃得很香。吃完后说：‘你的恩情可谓大矣。我身无分文，无以报答。你可将我的头砍下来献给吉王说，我已得到僧伽菩提王之头颅在此。为此，吉王必将大赏于你，够你终生享用。’农夫道：‘我不能砍你的头。’僧伽菩提是位贤德之明君。他发誓让自己的头立即掉下来，报答那农夫。王的头真的自动掉了下来。青年便将头献给吉王。吉王大喜，重赏农夫。现在盟兄你对我也恩重如山，在我有生之年报答不尽你的恩情的。你听信了坏人之言，对我怀疑只怕就不好了。”色隆道：“我不过是试探一下盟友你的意思。现在我已了解你的心意。”尔后便带着象马士卒回孟养去。实皆西都觉廷对僧俗都能乐善好施，所以他的兵将越来越多。

缅历911年1月（公元1549年3月底至4月） 
 

注



 锡东德门绍突杀了汉达瓦底瑞梯王，自立为王，改号德门晒格沃。勃印囊觉廷瑙亚塔从达拉来到东吁，讨伐其弟，占领了东吁，后又进攻卑谬。攻占卑谬后进驻该城。缅历913年（公元1551年），实皆西都觉廷制造大批木筏，准备举大军渡江进攻阿瓦的那腊勃底王。阿瓦的那腊勃底无论文才或武艺，均不及西都觉廷。于是不敢在阿瓦城御敌，带领大队人马投奔卑谬王而去。摩别那腊勃底王30岁时在阿瓦登基，在位6年，36岁时被废。王生辰为土曜日。





[1]
 Mobye Narapati，旧译无毗那罗波帝。



[2]
 原文误印为901年，经查《缅甸大史》应为911年。



（203）实皆西都觉廷 
 

注







缅历913年（公元1551年），实皆西都觉廷在阿瓦登基，改号为那腊勃底。他乐善好施，为人谨慎，注意廉耻。言而有信，刚正不阿，英勇无畏，远见卓识，精通象术。一次，实皆地区有一青年女子在安放织布机挖洞时，挖出一罐黄金共5缅斤，准备献给皇上。她捧着罐子来到皇宫。那腊勃底王每天早晚要吟一千遍避灾经和祷告词。那女子来献金时，国王正在念避灾经。不到一千遍时，大臣不敢上奏。理事大臣们怕耽误时间太久，便让那女子一半黄金留下，另一半就赏赐给她。青年女子很高兴地回去了。那腊勃底王念满一千遍时，大臣们将装金子的罐子呈上。国王问道：“这是哪里来的金子？”大臣们奏道：“这是实皆地区一位青年女子在挖坑安放织机时挖得的。她送来奏报国王，臣等让她上缴一半，其余一半赏赐给她了。”王听后对大臣们说道：“诸位，一个男子汉即令一天在这京都周围挖一千个坑，也绝不会挖到黄金。她能挖到，全凭她的造化。不该将一半收缴。”于是下令将那女子叫来，把金罐还给她，大臣们只得遵旨办理。

又有一次，那腊勃底王后想试探国王之心，于是在做饭时在一缅升米中掺了四分之一的谷子。饭煮熟后用宝盘装上，端到那腊勃底王面前。那腊勃底王见此饭后道：“饭里的谷子真多啊！”王后道：“这些厨师玩忽职守，定要重罚不饶。”那腊勃底并不责怪厨师，反而道：“奴才们都愿意讨好主子，不会让主子不快。这可能是他们将簸得很干净的米跟稻子放在一起，离得太近之故。那些鸟进去乱扒，使谷子混进米里。”他就是如此贤德有道。故上至文武大臣下至僧俗百姓，无不祝愿他洪福齐天，寿比南山。

有一天，那腊勃底王召集群臣商议国事。巴亚延达都大臣上奏道：“现在勃印囊觉廷瑙亚塔攻打孟国汉达瓦底并占领了孟国三邦以及卑谬、东吁。他兵强马壮，不久必犯我阿瓦，我们应派人到翁榜、底宝等地朕络，还应派人去孟拱、孟养叫他们提高警惕严防勿怠。京城也应增添兵马，修缮陈旧战船，备足武器弹药。如此方能在敌来犯时临阵不乱。”阿瓦王那腊勃底深善其说，派人备下大批礼物到翁榜、底宝等掸邦地区去联络。招集兵马，补充军备。派色加当侯带礼物到汉达瓦底去试探。





[1]
 Sithukyawhtin，旧译悉都乔丁。



（204）色加当侯到汉达瓦底试探



白象主闻得色加当侯将来访，便说：“孟人不相信我们缅甸人的威德。因朕是国王，大家不敢直言。其实，孟人认为缅甸人只是运气好而已，实际上智慧不及他们孟人。朕闻色加当侯不久将前来，朕很高兴。”色加当侯来后受到殷勤接待。一天，王召见彬尼亚德拉道：“朕将让色加当侯到卿府上，由卿跟他交谈，摸清他底细。朕也将命众大臣和诸公卿、侯爵都到卿府中。”于是，众臣、诸侯都到彬尼亚德拉府中。府中彬尼亚德拉之座，为一肘尺高的木榻，榻周围设扶手靠垫。木榻近处铺一细篾席，是为来使色加当侯准备之座。由于缅王以到彬尼亚元帅府为名邀请使者，所以来使上衣、筒裙与包头巾全着红色来到府上，在众大臣中央铺的席上跷着腿大模大样地坐下。彬尼亚德拉从门缝中瞥见此状大为惊诧。他更衣穿上朝服出来，登上木榻。色加当侯突然要起身站起，彬尼亚德拉伸手去扶。色加当侯没有伸手便跨上了木榻。彬尼亚德拉吃了一惊，心想：我主与你主岂能相提并论，你主那腊勃底也就只有与我地位相等而已。于是便问：“阿瓦王那腊勃底贵体无恙？”色加当侯道：“吾主安然无恙，今因思念贵国白象主贵体如何特意派我前来问候。”彬尼亚德拉不禁一惊，心想：“我本以为他主人只能与我同等地位，不料他却接过话头，把他与我主公相提并论了。此人非比寻常！”经过友好谈话后，色加当侯回到下榻处。彬尼亚德拉便进宫奏报：“德威崇隆的陛下，色加当侯聪明过人，真可谓奇人也。”随后将相见时的情景一一奏明。缅王听后微微一笑。

彬尼亚德拉上奏道：“德威崇隆的陛下，来使色加当侯德才兼备，聪颖机敏。陛下如要接见，与之交谈，还得以平等态度相待为好。”彬尼亚德拉已经领教过色加当侯的才智，还想试探一下他是否严谨，故而上奏道：“明天臣准备请众大臣陪同在枢密院宴请他。”次日凌晨便召集众大臣商议，在西北角处放一细席，旁边放置一只装满水的金壶，还放了空的一只金钵和一只银钵。准备饭时，将饭满满地装了一银盘，连盘子边也看不见。在饭上一层又一层地堆上了各种蒸、炒、烤的肉菜，将米饭盖住。在菜盆中，也将菜盛得满满的，看不见菜汤。然后请那腊勃底的来使色加当侯入席。主人先开口道：“今日臣奉我王之命，宴请阁下。”接着便将准备好的饭菜端到他面前。色加当侯一见意识到这是试他之意。便将金壶中的水倒入金钵。将金壶轻轻放下，手指伸进肉堆掏着饭吃。他不吃表面堆着的肉，而只从里面掏出饭来吃。吃菜时也不从面上下手吃起，而是将手指伸进里面夹出菜来，吃了一会儿，外表依然看不见米饭，只是表面那堆肉往下陷。最后在金钵中喝了点水，在银钵中洗了手，继续谈论起来。彬尼亚德拉只见盖着肉菜的饭，中间已被吃掉一半，而上面的菜依然未动。待色加当侯回驿馆后，彬尼亚德拉又向国王奏道：“来使色加当侯在用餐时举止十分谨慎，真不寻常。”

5日，白象主国王召集各路侯王、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及无数将士举行检阅大典。在未出巡之前先举行了佛塔升伞仪式。然后缅王便行出宫礼。缅王问来使道：“阿瓦那腊勃底西都王贵体安康否？”来使答道：“托佛法僧三宝之庇佑，我主安然无恙。”王又问：“在阿瓦是否也有像此这样热闹之盛会？”色加当侯答道：“陛下，正如佛陀授记的那样，阿瓦金宫中经常举行盛会，就是在为图巴永宝塔升伞典礼结束时盛况也不亚于现在的盛会。”王又问：“阿瓦宫内广场是否宽广？”来使答道：“比陛下的宫中广场宽7肘尺。”王问：“何以见得？”色加当侯答道：“臣脚下有数。”急令人去量白古宫前广场，发现阿瓦宫内广场果然要宽7肘尺。因此，后来色加当侯与白象主的对答被学者们誉为：“全桨划进”。 
 

注



 王大赏色加当侯留住三个月之后才放其返回。色加当侯从汉达瓦底至阿瓦向王奏报情况。阿瓦王听后也很满意，重赏了他。





[1]
 缅人谓讲话技巧有十，即：由上游下（意：由远及近）、势如割稻（意：握住不放）、乘筏渡水（意：举例示意）、量锅下米（意：恰如其分）、油磨碾杆（意：反复说明）、避开象撞（意：避其锋芒）、农夫耕田（意：步步为营）、斗鸡暂退（意：后发制人）、滤水漏斗（意：封堵对手）、全桨划进（意：四平八稳）。



（205）占领阿瓦



缅历915年（公元1553年）汉达瓦底白象主令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御弟德多达马亚扎等由水路，御弟东吁王明康和瑙亚塔等由陆路，分率船只、象马从汉达瓦底起兵。阿瓦王那腊勃底闻讯后，即选人去请孟养、孟拱、翁榜等土司迅速派援军前来，并将大炮枪支等安装在阿瓦现有的300艘战船之上。命丁克亚和巴亚觉都等人率士卒5万到皎德龙抵敌。待到翁榜土司、底宝土司来到后，据说当时阿瓦的总兵力有：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12万。这些兵马由4位土司部署在德达乌至康贵渡口一线驻守御敌。从汉达瓦底开来的东吁王明康的先头马军与阿瓦的马军相遇，两军相拼，汉达瓦底的马军失利，只得后撤。阿瓦马军紧逼不放。汉达瓦底出动象军急驰而来，阿瓦象军亦驱队迎战。双方拼杀一阵后，汉达瓦底象军向后移动，在色加地区驻扎下来。汉达瓦底的乌巴亚扎率水师开来，与皎德龙的丁克亚、巴亚觉都等人的船队相遇，相互开炮轰击。因为寡不敌众，乌巴亚扎等只得撤退。东吁王明康遣人到乌巴亚扎水师说：“此番来阿瓦探知，敌方因有土司们前来助战，水陆两军力量均很雄厚，今非昔比。进攻时千万小心为是。”乌巴亚扎遣人奏报道：“此番前来不过是试探而已。利则战，不利则退。父王也曾嘱咐，如因土司们前来助战，兵力雄厚，则可与之和谈，然后返回。现在翁榜土司已失信于我，去帮助阿瓦，使阿瓦军兵力倍增，将遵父王之命返回。”明康王又遣人来道：“言之有理！”于是，水陆两军都向后撤。阿瓦王那腊勃底见汉达瓦底水陆两军撤走，便盛情款待众土司，表示感谢，送他们回去。

缅历916年（公元1554年）汉达瓦底白象主缅王又举水陆两军带大批象、马、战船再次出征。阿瓦王那腊勃底闻讯后便向央米丁、瓦底、因道、良渊、彬达莱等城增派了兵马，加强防守。同时向孟拱、孟养、翁榜、底宝等土司处请求迅速支援。汉达瓦底开来的白象主御弟明康王、明耶觉廷等人率领的大军向央米丁、因道等南方城池发起进攻。守军抵敌不住，纷纷退至阿瓦。白象主从西路进军，经赖窦过宫育瓦攻打布坎基城。布坎基侯抵敌不住，城被攻陷，布坎基侯弃城逃至孟养。御弟德多达玛亚扎等人之船队进至苗都，与其兄配合进攻布坎基。攻下布坎基后，又转攻阿敏城。攻克后又攻打勃东、甘尼。诸城均被攻克，生擒守城诸侯。尔后从亲敦江转向伊洛瓦底江一线。白象主也从布坎基经那嫩盖北路向实皆进发。实皆侯也不敢抵御，弃城而逃。汉达瓦底开来的陆军由明康王、明耶觉廷等率领，驻扎在玉兰树林中。阿瓦军派兵攻打，结果失利。汉达瓦底的水陆两军会合后，以大批兵马围攻阿瓦城。阿瓦城陷落，那腊勃底西都只得率随从准备逃到翁榜土司的援军驻地新康去。被白象主部下发现，抓来献给白象主。白象主大发慈悲之心，仍将随从发还给他，回到汉达瓦底。在德瓦马花园的前面为他建造一座漂亮的三层楼阁，供他居住。



（206）德多明绍



缅历916年11月18日（公元1555年1月9日）白象主攻克阿瓦后，又攻占了城南北诸城镇，并将该城镇分封给诸人。对原来的食邑者也相应地重新赐地分封，命其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攻打伊洛瓦底江上游城镇。攻克诸城后也任命了新的侯爵，让他们领重兵镇守。将阿瓦城大批象、马赐给小弟明耶觉廷，并赐号为德多明绍，将阿瓦所辖各城镇也都赐给他。阿瓦的那腊勃底西都于51岁时建实皆城，在该城住了6年之久。57岁登上阿瓦宝座。在位3年，满60岁时，于缅历916年10月10日（公元1554年12月2日）日曜日被废黜。缅历916年11月18日阿瓦城被攻陷。那腊勃底西都王生辰为水曜日。罗陀那补罗阿瓦王朝自德多明帕耶王开始到德多明绍为止，共历19代王，至此终结。



（207）泽亚沃德纳国东吁城历代国王



本书已将罗陀那补罗阿瓦国直到室利差呾罗国的历代国王作了介绍。现将对泽亚沃德纳国和给社摩底国（即东吁国）的历代国王作一介绍。佛祖同信阿难陀、信底瓦利、信格温勃底等高僧一起云游四方时来到这个地区。他们渡过阿达瓦底河（现称榜朗河）来到东岸，站在荒野之中，信底瓦利高僧留下了脚印，因此该地便名之为“琪道亚” 
 

注



 。后来，他们又向西南走去，打算去洗一洗脚，来到溪流中洗过脚继续向东云游。于是该溪流便名之为“琪采羌” 
 

注



 。后来走上一座山冈，在山冈上佛祖笑了起来，对阿难陀说道：“阿难陀，你我曾在此地当过白鸡兄弟。此处乃白鸡夜晚栖息之地。东边那条溪，白鸡兄弟曾在那溪边一起觅食。”于是，后来该地又称之为“比永羌” 
 

注



 。那腊勃底西都坐船出游时，来到溪上，溪中水清如镜，便道：“此水真像碧玉一般！”于是该地又被命名为“德勒泰” 
 

注



 。

楚瓦河附近甘巴敏村周围布满着茂密的灌木林。孟人想进攻，未能得逞。便在这村子周围的灌木林中扔下大量的金银碎块。当村民们为了取得金银，在灌木林中披荆斩棘，将一片丛林开垦成平川。孟人便将村民和甘巴敏村领主统统抓到彪村。甘巴敏侯对儿子德温基、德温艾嘱咐道：“你们兄弟俩有朝一日能逃出去，就沿着咱们村的榜朗河逆水而上。在河的左边，有一条支流。沿那条支流可以到达一个伸入河中的小山岬。你们就在那里重建村庄。”父亲去世后，德温兄弟俩从孟人的彪村逃出来。沿榜朗河来到克榜河口，他们沿着克榜河而上，见到了小山岬。他们想，此处即是父亲所说的小山岬了。于是建起了东吁村。其实，他们父亲所指的乃是楚瓦河边的甘巴敏村。此时，梯莱新德有一个农民在耕地时将衣服堆放在地边，突然衣服变成一条大环蟒蛇，向南边爬去。那农民将此事禀告梯莱寺中的高僧。高僧道：“施主，南方将是你发迹之地。你还是到南方去吧！”那农民便带了妻子来到金达，在该地又收养了一个孤儿，克伦族小姑娘，从此人们称他为“克伦爸”。他长得壮实强悍，善弓箭，会撒网，还会吹椰笙。他在金达时结交很广。他想，梯莱高僧曾叫我去南方才能发迹，我何不再向南去。于是从金达来到盖林村东南，榜朗河东岸建村住下。德温基听说那村子很发达，便送了礼物请他们与自己联合。当他在小山岬住下时被委任为千夫长。据说他吹着椰笙从东吁出发到谬杭的跳神彩棚去，当天就走到了。在那达湖西边，他捡了一块大石头向前走，途中刮起了大风，就将石头放到了卡榜河边，从此该处被人称之为皎曹 
 

注



 。

千夫长和德温兄弟感到他们所居住的小山岬地方过于窄小，准备另找宽广之地，以便容纳更多的居民。他们来到东边与德勒泰尼瑙和谬杭地区接壤，北靠明温山脉，西邻皎曹佛塔，东南接克榜河、榜朗河会合处的地方建立了城池。祭过神后，德温基独自到西边游逛。其弟躲在一棵迪波树 
 

注



 后突然吓唬他哥哥一下，从此德温基认为此乃一征兆，说明今后此处将成为互相残杀争霸之地。

缅历641年2月9日（公元1279年4月20日），建造了东吁 
 

注



 城。在德温艾吓唬其兄之处建造了迪波山佛塔。在城内东部浮屠入口北面附近塑造了头朝北方，进入涅槃状的佛像和奈拉班佛塔。在东南方向建了东色耶佛塔，在南面则对原有的大佛窟依旧供奉。德温基每逢守斋期就到德勒泰尼瑙寺守斋。德温艾令手下人在拜佛船将靠岸的码头上埋伏下兵器。当德温基拜佛船到码头时，德温艾手下人便将他杀害。是年缅历679年（公元1317年），德温基已当了38年王。缅历679年弟弟登上宝座。彬牙王一象主考虑到长久之计，便派其子乌兹那觉苏瓦等人进攻东吁。德温艾不敢抵御，只得派臣子赖亚套垒加等到乌泽纳觉苏瓦处宣誓效忠。德温艾于缅历686年（公元1324年）去世，在位七年。

缅历686年（公元1324年），德温艾有两个妻子——苏色拉和苏古玛。妻苏色拉将儿子苏涅立为王储，自立为王。苏色拉惧怕千夫长克伦爸力大无穷，想把他除掉。她在城北建了佛塔，建了许多门，在每一座门内放一尊佛像。在塔内举行盛大佛会，进行布施。在每道门口都布置了刀斧手，并下令道：“当千夫长来时，立即将其砍死。”苏色拉又对克伦爸道：“千夫长，你也来拜佛吧！”千夫长正准备进去，不料听得有人在内忍不住打喷嚏的声音，觉得可疑，便派人进去探听。那人回来禀报：“见到许多刀斧手在内。”千夫长便道：“我对主人并无二心，一直忠心耿耿。可是女主人却要杀我。”于是带领众人回城而去。一天，千夫长将苏涅杀死，女主人苏色拉乘象逃往东敦。在到谬拉城西格宁山顶时去世。在位仅一年之久。

缅历687年（公元1325年），千夫长克伦爸当了国王，东吁城从此兴盛起来。东吁四周有盖林、关翁、甘尼、迪因、鄂佩因等村寨，南边还有阿叶羌湖，湖水呈红色。千夫长拥有战象150头，他将过去有恩于他的梯莱寺高僧接到东吁，在城北修建寺庙，布施许多庙田庙产，并在梯莱寺中挖一大塘。在东色耶奈拉班佛窟，迪波山宝塔等处修建寺庙，请高僧们挂单，并布施了庙田庙产。重新修缮了皎曹佛塔并为佛塔安放了塔顶伞。在其附近修寺庙，布施庙产。委派登格巴负责管理。千夫长克伦爸在位17年，享年90岁，生辰为日曜日。他的骨灰由150头大象组成的送葬队护送，投入榜朗河。

缅历704年（公元1342年），克伦爸之婿赖亚晒加登基为王。两年后被其弟套垒加所弑，篡夺了王位。又过两年套垒加被登格巴所杀。缅历708年（公元1346年）登格巴为王，他十分聪明能干，与缅王、孟王、云王都通好亲善。由于广泛通商，交通方便，国家日趋繁荣。缅历720年（公元1358年）登格巴自立为帝，攻占分水五县，俘获大批俘虏。他让鄂内山民住到鄂内贡以西，从此该地被称为那嫩道。在迪格宁山修建了神庙，开垦山地。从此该地被称为那育瓦 
 

注



 。在久宾基附近修建行宫，该地从此名为久宾待 
 

注



 。缅历729年1月（公元1367年3月）泼水节，登格巴去世。在位21年，是年其子弁琪基从白古回到东吁为王。改号为阿绍妙苏瓦瑙亚塔。他与孟王、缅王友好交往。佛历1915年，缅历733年（公元1371年）他为蒲甘瑞喜宫塔布施了佛塔顶座、莲花底座、莲瓣饰、白伞和塔奴。该王敬重三宝，乐善好施、广积功德。他曾建造羌松佛寺。在克榜河边建造佛殿并塑了佛像。他梦见杵和臼，便问智者这是什么征兆？智者回答道：“神指点我王，既然在羌松和克榜河建了佛寺，那也希望在形如木杵的卜贝溪流汇合处建造佛庙。”于是他在离东吁城约6千米处的卜贝溪旁建了韦路温寺 
 

注



 ，并在周围种了竹子和许多棕榈树。他祈祷来世能在东吁再次为王，王后梭明也能仍以梭明为名与王永不分离。弁琪基为王之年，正是明基苏瓦在阿瓦登基之年。弁琪基与孟王修好，让孟人来帮助守城。他给两座佛庙布施了庙田和庙奴。在德勒泰也建造了两座佛塔。当阿瓦与掸族人战事纷纭之际，他竟依靠孟人也不臣服于阿瓦王朝。故明基苏瓦命王兄卑谬王去攻打东吁弁琪。卑谬王设计诱骗弁琪到卑谬，而后抓住处死。其子与婿幸能逃脱。在东吁，守城的孟人玛盛遂据城称王。弁琪在位8年。

缅历737年（公元1375年）弁琪之子与婿叟格德与乡间人等计议夺城，城内人将城门打开，夜间得以入城，仅用三个月就获胜，杀死称王的孟人玛盛。当年弁琪基之子以弁琪为号称王。该王无谋略，贪享乐，缅历741年（公元1379年）叟格德将弁琪杀死，他在位仅四年而已。当年叟格德为王，该王与孟王及缅王关系都不好，国内不平静。缅历745年（公元1383年）被明榜加谋害，叟格德王死，在位四年。

当年明榜加即位为王，该王因生于彬牙以西榜加村，故以村名为名。到了东吁，因为能力强，势力大盛，臣服于阿瓦王明基苏瓦，也与孟王修好，乐善好施，开荒垦田。在东色耶佛塔之北建佛廊，用砖砌佛四尊供奉。到阿瓦去参加宫殿建成大典。到达谬拉、因掸人已进城称王，从谬拉返回当夜即被捕，在城前辛炯寺处被杀，向四尊佛廊佛像捐献了庙田和克榜以南皎曹的克伦人。他曾企图杀死苏色拉王后和千夫长克伦爸。信奉佛寺西北四尊砖砌佛像，并为之建尖顶阁楼，被人称之为尖顶阁楼寺。该王将所开垦的羌德耶一带田地布施给该寺。缅历759年（公元1397年）亡故，在位14年。是年，其子苏乌接位。两年后明基苏瓦以“尚未成年，无力统治城池”为由，在缅历761年（公元1399年）将东吁和60头象赐与明奈米。于是人称苏乌为“被废苏乌”。

缅历770年（公元1408年），明康基将60头象和东吁赐给了内傅鄂钦纽，并赐号为“赖亚基”。赖亚基对东吁周围的掸人以好言安抚，慷慨赐赏，故而国泰民安。三年后，接到国王旨令道：“卿年事已高，不宜卫戍边城。”改赐彬西城为其食邑。将东吁分封给色固丁克亚。四年后丁克亚死，将东吁改封给其子，并承袭父号丁克亚。三年后被东部掸人杀死。后人称其为“死于战争的丁克亚”。东吁一年之内无主。后将东吁赐给班当侯，一年后又收回。明康基又将东吁赐给敏东赖威乌相垒之子苏卢、赐号为丁克亚。将仰昂赐给其子苏乌。丁克亚苏卢在东吁以北建造了两座佛塔和寺庙，取名为摩诃温寺，并布施了庙奴和庙田，在北部地区任命大长老，同时任命文武双全的鄂妙拉为千夫长。

苏卢丁克亚秉性乐善好施，英明能干，智勇双全。四年后，缅王明康基驾崩，由其子白象之主底哈都，其子明拉艾等接位，再以后便是格礼王继位。由大将军之弟东敦底哈勃德来阿瓦辅佐朝政。缅历788年（公元1426年）孟养王占领阿瓦后，传言道想见一见盟友，苏卢丁克亚到了阿瓦，千夫长鄂妙拉说：“主公的地位也跟我们一样，我们不过是些奴才而已。”他让丁克亚将饴糖洒在筒裙上，装作腹泻奏请如厕，获准，遂返回东吁。回到东吁后，致函阿瓦王，函中写道：“统治克彦、克榜、榜朗一带的苏卢妙苏瓦丁克亚致函王弟。”从而宣布割据造反，攻打分水五县，抓获大量俘虏。缅历790年（公元1428年）在榜朗岸边围捕野象，捕到三群带着幼象的母象，其中有一头四肘尺高的小白象。让王后、王子、公主、王孙、儿媳等在鲱鱼湖住了一夜，举行庆典。占星家信蒙约、当纽僧侣兄弟二人奏请国王用两头象左右挤夹着白象后骑上白象。丁克亚骑了一下，第二天清晨发现白象已不见，只留下一副套索。原来象栅栏尚未完工，鄂妙拉说让我沉着脸走一圈即可完工，说完照此办理，象栅才最后完工。苏卢丁克亚在东吁捕获象群后即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连殿基都贴上金箔。据说他尚不敢打白伞，只用贴上金箔的纸伞。每次出征总是带着案桌，随从以及尖顶阁楼的楼顶饰物，所到之处必建金殿而居。

当时东吁非常繁华，从伊洛瓦底至皎茂一带沿江两岸每隔一箭或两箭之遥便有居民村寨。伊洛瓦底有虎伤人的消息，当天就能传到皎茂。当时曾攻打垒敦，从彬、那茂、皎勃当等地掳回俘虏。对东敦则时而结好，时而交恶，并去掳掠对方人员。对达耶瓦底的瑙亚塔则采取友善态度。将女儿苏明昂献给了孟王以结盟。遇有自己人逃亡时，他说他们想起鄂赛鱼、波利亚草、楚瓦的鲻鱼时就会回来的。当山林中百花盛开时，常到西山去狩猎。因该地百花争艳，人们称其为“班莱” 
 

注



 。后来被称为“勃艳”。当明艾觉廷从宾垒来访，丁克亚亲自用盘子盛饭款待。并将大象耶波东和香料赠送给他。丁克亚有时非常想吃彬嘉的名为哈因仰努的黄花菜和彬嘉集上卖的称为蒙吉的团糕。此王有小雌象300头。一次在孟国特耶品狩猎时暴卒。在位15年。丁克亚生有二女，一为乌兹那妻，另一女献给孟王。其子苏乌即仰瑙侯。

缅历797年（公元1435年），由驸马乌兹那接位。孟王闻讯后便沿榜朗河而上，来到克榜河口，在关卡处请乌兹那相见，乌兹那来后便将乌兹那拘留起来，应允将给乌兹那相当于东吁的其他城镇，让苏乌回东吁称王。孟王给了乌兹那皎茂丹采、迦基姜、比亚苗、仲当诰、甘达巴威等地。后来乌兹那从孟国逃跑，逃至蒙得意以北时被抓回。又赐给他被称为“拘利耶”的迪格宁、明耶拉、皎色意、蒙得意、仰马绥、亚意温布翁等地。乌兹那再次逃跑，沿达耶瓦底一线北上。苏乌在羌谢一带开荒，建起了村庄。孟养王死后，王子明耶觉苏瓦将仰瑙赐给阿敏侯德勒帕耶。在仰瑙城德勒帕耶建了寺庙并布施了庙田。根据《东吁史》记载，苏乌之妻即是原在德勒帕耶的妹妹佛堂施主苏明拉处当差的女仆。当时她与德勒帕耶有私情，因而当苏乌有病时，德勒帕耶便勾结苏乌之妻杀害了苏乌，得了东吁。在《缅甸大史》中记载的却是：“亚扎丁坚等人谋杀了苏乌。乌兹那在位一年，苏乌在位四年。缅历802年（公元1440年）德勒帕耶得了东吁。”

德勒帕耶问信蒙约、当纽僧侣兄弟道：“东吁后事如何？”答曰：“今后东部之迪因山林地区将发展成一大国。将会有三世生于水曜日者在此飞黄腾达。”据说，先人们有谶语云：“迪因莽林，欣欣之地，立国之王，来自外乡。白象三头，疾驰奔腾。”据说该城将在吉祥之年建成。德勒帕耶又拿出自己的生辰八字贝叶图让他们看，并求教道：“法师，请告朕寿数如何？”答曰：“从今年算起，只有三年阳寿。三年后11月5日（公元1446年1月1日）子夜，陛下当寿终。”王怒曰：“尔等竟敢如此胡言乱语！”将僧侣兄弟投入牢中。僧人道：“请陛下于我等算定之日将贫僧释放。”德勒帕耶到算定的那日午夜去水房冲澡，冲洗完后摔了一跤一命归天。他在位五年，生辰为金曜日。缅历807年新历9年（公元1445年），由其子继位，改号为明康。孟养王听说明艾觉廷被囚在迪岑，便请求释放。释放后通过耶难达、宾垒、央米丁、金达来到杰山。僧人之所以名信蒙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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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在他下脸颊下部像发情期的大象一样，有时会分泌出黏液。据说他们兄弟二人都精通占卜，看过生辰八字后便能算定寿数，分秒不差。东吁明康和明艾觉廷都是德勒帕耶基之孙，他们之间经常互派商人来往，绕过山脚从东吁运送粮食。

明艾觉廷准备攻占东吁，他与东吁的商人们混得很熟，怕他们发觉自己的意图。与象夫觉拉商量，他们削了箭佯装去打猎的样子。明艾觉廷的手下人每次到东吁买米，总是住在城门洞里。王妃见明艾觉廷在制造大批象鞍时说：“君只有一头无牙象，竟造如此多的象鞍？”明艾觉廷答道：“谁能知道男人们的造化会有多大呢？”在进攻东吁时，他事先让手下人定下暗号，潜入城内。他们都乘木筏顺流而下。明艾觉廷自己则扮作艄公并闭上一只眼，佯装瞎了一只眼。有一个在雨中撒网的清迈人看见后说：“要不是瞎了一只眼，他还真像明艾觉廷啊！”从榜朗逆水而上到克榜，然后抵达抱宾泽，铺开布单盛出饭来，与70名手下将士一同进餐之后宣誓。将近黎明时，城里恰敦翔东布埃处传来“成功了！”的高呼声。齐欧侯闻后即亲自去看，拿来了饼和鸡腿，回来献给明艾觉廷说：“请主公将这些吃了，别给别人，再没有比这鸡肉更好吃的了。”明艾觉廷便吃了起来，城里的手下人早已把城门打开，他们进城后来东色耶佛塔处。当夜伸手不见五指，误以为此处即是王府，闯了进去。后来经人指点才来到王府。明艾觉廷先进入象栏，骑上象背。他的部下将明康杀了。明康在位6年。

缅历813年新历15年（公元1451年），明艾觉廷在东吁为王，一年后才派人到杰山将王妃接来。对她说：“爱妃，你曾说我怎么造那么多象鞍，可现在我拥有这么多象，象鞍还不够呢！”他曾食邑宾垒，在明蓬湖岸一带作战时，曾骑耶波东象搏斗并打过胜仗，后骑着该象投奔孟养王。他与象首兵卢尼有隙，见他后命人将其痛揍一顿，尔后说：“你本无罪，只因你太像我的一个歹奴，所以将你揍了一顿。”然后赏卢尼30元钱。明艾觉廷占领了东吁后才对阿瓦放了心。夏天中午，他从集市上买来许多香蕉、树菠萝、木奶果等，在东南城楼上与手下人一起享用，然后走下城楼。有时遇有诉讼失败者该缴诉讼费时，只要说：“愿我主有一千头象！”明艾觉廷听后便可免其应缴之费用。每逢集日他去城楼时仅带执仪仗捧槟榔盒及饮水瓶的三个侍从。一天，一个乡下财主进城，不知他是王，在集市上误撞了他一下，王便让下人将他找来，财主被叫到城楼上讨饶道：“小人不知是大王。”法官判道：“这小子罪当抄家！”明艾觉廷说道：“呔！乡下人，你就献我一头小牛吧！”那人便买一头小牛献上，下人们就在城楼上吃喝了一顿。王道：“敲诈来的小牛肉还真味美可口呀！”正当他们在城楼上时，听到克榜河中乘竹筏的人唱歌，便令手下人收缴他们的刀，竹筏人上奏道：“小人无罪！”王曰：“你们船头人唱时，船尾上的人给我闭嘴，船尾上的人唱时，船头上的人给我闭嘴。”说完便将刀还给他们。此王厚颜无耻，出言轻狂，且好女色。苏卢丁克亚有一孙很规矩，名叫鄂丹西。命鄂丹西扛上大刀在左右侍奉。一日深夜，王闯入鄂丹西之妹住处，鄂丹西恼羞之下一刀将王砍死。明艾觉廷于820年新历22年（公元1458年）被杀身死。在东吁当政七年，该王不尊三宝也不积德行善，他的亲属在东色耶以北铸了铜佛像和此王及其王妃子女等的铜像埋藏在新建的佛塔里。其妃生得十分秀丽，每天要吃一独脚托盘的姜黄和槟榔。据说她咽下槟榔汁时人们可隐隐地看到红色汁液下咽的情况。有子女数人，其子明耶代达，被带到阿瓦。女儿与号为卑谬明基苏瓦的明新米亚漂绍婚配，次子明耶昂乃与孟公主梅玛尼婚配，梅玛尼是孟王彬尼亚达马亚扎册立为王后的色林勃生侯瑙亚塔之女所生。

缅历821年（公元1459年），图巴永宝塔施主缅王将东吁及东敦城一起赐给明底里泽亚都拉，该侯喜爱音乐、弯琴与椰笙。828年（公元1466年）缅王将东吁赐给美德侯赖亚泽拉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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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阿杜拉王后内傅之子，由于他身患癣症，被称作疥疮王。他在阿瓦被任命为象夫长。有一次象夫们在象栅栏中要织一口陷网，象夫们向他要一根藤针，他却让人从家中拿来一根绣花针，引得众人大笑不止，从此留下“向象夫长要针”的笑谈。由于他不懂任何有关象的知识，不宜管象，就将美德镇封给他作采邑地。后来又将东吁分封给他。他嗜好狩猎。

缅历830年新历32年（公元1468年），图巴永宝塔施主缅王被其孙所害。两年后，王子卑松王执政时期，在卑谬的太后嘱咐东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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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臣服于阿瓦王，赖亚泽拉丁坚便请孟王来，并与之结交为友。从此开始割据。缅王便令西都觉廷为监军，令两王子——王储及德多觉一起出征。大军来到东吁城北金艾处驻扎下来。孟王在东吁城南克榜附近驻有八支大军守城。王子德多觉骑上漆钦象率护象兵从东吁城东之宫采码头下水渡过克榜河进攻。孟八支大军被击溃。派羌松僧王到王子们处请求饶命。王子们说：“东吁侯并非别人，乃是皇亲国戚，是祖母阿杜拉的内傅迪岑夫人之子，既然我们兄弟的恩师前来说情，我们定在父王面前说情求饶。”赖亚泽拉丁坚出来后，王子们将他及其妻子一起押到阿瓦。缅王将东吁赐给西都觉廷，把二百丁城布德赐给了赖亚泽拉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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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羌松僧王通晓三藏经和占卜，熟悉政务，是信蒙约和当纽二僧之徒，当卑松王还是王储时明艾觉廷去世，征服了东吁之后，王储与德多觉被送到羌松僧王处当了七天小沙弥。缅王称他为两王子之师。该僧王是弁琪基王后梭明的象夫长之子。

缅历832年（公元1470年），良渊和东吁均被赐与西都觉廷。他是明基苏瓦之婿，原为抱绵侯，后为敏塞、东敦侯的西都基之子。央米丁西都与西都觉廷是同胞兄弟，原名乌登，与在达拉去世的明耶觉苏瓦之女比亚冈公主婚配。当时他是精锐骑兵队统带，其子为东吁王西都。有二女明拉涅和明阿推。后续娶卑松王后之妹，布坎底哈勃德基之女为妻。该王极其残暴，杀人如麻，贪食，除人肉和秃鹫肉之外，无所不食。常将胎猪煮后下酒。据说他曾闻过人肉味，说真想把人肉烤了吃。他进攻孟国的拘利耶，掳掠平民。王子们闻知他将东吁城向北扩建便上奏说：“东吁侯今后必反！”缅王道：“如果对朕的奴才有怀疑，朕只需派一小厮就可抓住其发髻拖他出来。”于是即派一小厮去东吁。那钦差传旨后，东吁王道：“那你就抓我的发髻吧！”钦差按王言抓住他的发髻。缅王习惯把西都觉廷叫做“觉都”。缅王驾崩后，由王子承继父位，号明康第二，任命其为大将军，统领全国兵马。王弟明耶觉苏瓦等人造反时，王让西都觉廷守住东吁，命西都德道榭守住东敦。他从东吁出发去伐明耶觉苏瓦的乡镇。阿瓦大军尚未到达，他在分水五县，彬文那一带被俘。他在东吁在位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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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辰为日曜日。曾作过如下善事：在良渊大佛窟宝塔以东建一座寺庙；在东吁城东北建一寺庙，后称之为：“波道塞耶寺。”缅历841年新历45年（公元1479年），其子明西都领东吁，该王与孟王修好，曾偕妻、子到白古，孟王赠给他大批象、马、布匹。其后为伯父央米丁西都之女。

缅历847年（公元1485年）摩诃底里泽亚都拉谋害了舅父明西都，自立为王。阿瓦王明康第二下旨准其使用白伞为王，并赐与君王登基之五宝器。摩诃底里泽亚都拉的宗系是：蒲甘被黜觉苏瓦之子为彬牙七缅桂寺施主乌兹那；乌兹那有子西都明乌；西都明乌有子西都丹勃瓦；西都丹勃瓦有子抱绵西都；抱绵西都有二子央米丁西都和东吁西都觉廷；央米丁西都和孟养王之弟瓦巴瑙亚塔的孙女——妙白瑙亚塔之女婚配，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堕罗钵底白宫之主巴亚南达梅、次子南达约达基、女为西都艾王妃。

《新史》中写道：“《缅甸大史》将央米丁明西都写成在图巴永佛塔施主缅王时代镌刻的碑文中所写的王叔。是孟养王之弟北方骑兵统带瑙亚塔之子与瑙亚塔之女成婚所生。这是一个谬误。”央米丁明西都与孟养王是兄弟，在其子图巴永佛塔施主王时期镌刻的碑文上写为王叔。孟养王之弟北方骑兵统带瑙亚塔之子与瑙亚塔之女婚配生央米丁西都。《新史》说《缅甸大史》中记载大谬不然。然而事实上并未记错。

央米丁西都之弟东吁西都觉廷与比亚冈公主明拉突婚配后所生子女情况下：子西都艾、长女明拉涅、次女明推，共一子二女。央米丁西都之女明拉妙与东吁西都之子西都艾婚配，生女梭明、长子明兹那、次子明拉克米道，共二子一女。彬牙五象主北宫王后梅麦道生子西杰明赖威；西杰明赖威之子德道榭和明赖亚之女苏明拉婚配，生摩诃丁克亚；摩诃丁克亚与亚扎都拉之女明瑞班婚配，生子（仍名）摩诃丁克亚；摩诃丁克亚与麦克亚侯苏瑙之女婚配，生东吁摩诃丁克亚；（东吁）摩诃丁克亚与西都觉廷之女明拉涅婚配，生子给杜摩底（东吁之古城名）建城王、女明拉妙、次女明班共一子二女。上述宗属关系与瑞梯王的家谱丝毫不差，完全吻合。

在《新史》中记载：“德道榭与敏塞瑞南欣王之女婚配生摩诃丁克亚；摩诃丁克亚原配夫人瑞班之父与不知名的妾生了东吁摩诃丁克亚。”这与瑞梯王之家谱不符。在《缅甸大史》中记载：“敏塞瑞南欣王之子德道榭；德道榭之子德耶沃达那；德耶沃达耶之子德耶西都；德耶西都之子德耶丁克亚；德耶丁克亚之子摩诃丁克亚；摩诃丁克亚与西都觉廷之女明拉涅成婚，生给杜摩底建城王。”此说与宗谱不符，学者们皆不赞同。

西都艾之子明兹那与摩诃丁克亚之女明拉妙成婚，而明兹那之弟明克米和明拉妙之妹明班结婚，形成两兄弟与两姐妹之间的婚配关系。西都艾之女梭明没有许配给外甥建城王之弟。虽然屡次上奏要求恩准，王却认为不合适。建城王之弟对此极为气愤，深夜带领一百多随从摸进舅父家谋害西都艾。事成后他便携舅父之女梭明于缅历847年（公元1485年）在名为给杜摩底的东吁登基。在《东吁史》中将父王摩诃丁克亚说成是东吁西都觉廷之子，将西都说成是央米丁西都之子。

建立给杜摩底城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于26岁登基后，便在舅父西都艾家宅地处建造佛塔。把离东吁城北一百达外的卜贝羌地区命名为妙瓦底，在此建造了白宫，与妃子居于宫中。摩诃底里泽亚都拉获得东吁后又迅速攻打分水、密马那，占领密马那后杰萨侯率子孙来降。孟王、云国王闻得他威德无限实力甚强，十分恐惧，向他献了白伞、上朝鼓等君王登基五宝器及良象、骏马、美女、宝石等。

缅历853年9月12日（公元1491年11月12日）金曜日，东方破晓之前破土建造堕罗钵底城，将东吁城让其父明摩诃丁克亚去居住，并道：“此城乃儿拼了性命攻打来的。”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从卜贝羌旁的妙瓦底城迁至堕罗钵底城。是年，他攻打央米丁和分水五县之王明康第二之弟明耶觉苏瓦所管辖的色坝当、哀布、雅盛因当一带的村庄。掳获大批水牛、黄牛和俘虏。后又攻打孟国边远地区伽基、姜比亚。此时，皎茂掸人姜比亚侯多傣发骑象前来迎战。半夜，他从乘坐的瑞介象背上跳到对方象背，用刀向多傣发砍去，一刀将铁杖连同人、盔甲劈成两段，多傣发殒命。夺得战象。从此称该象为“王掳之象”。孟王彬尼亚仰闻讯大怒，派大臣40，战象100，士卒16万前去包围堕罗钵底城。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也派明基西都觉廷率战象80，士卒20000出西门迎战。自己也亲率战象30，士卒12000作后援出城参战。结果孟16支大军溃败，战象70头、士卒3000余人被俘，死伤惨重。战胜孟16支大军并俘获大批战象马匹及兵卒后，将捷报奏至明康第二处。明康第二大喜，在原“底里泽亚都拉”的称号前加上“摩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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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字，并赏赐他君王登基用之五宝器。下旨将央米丁周围的村庄全部摧毁，大军进攻皎切，攻克后再次攻打姜比亚，又俘获大量战象、骏马和俘虏。摩诃底里泽亚都亚自己则乘坐“德瓦那伽”象率战象80、骏马6000、士卒40000攻打卑谬城管辖下的村庄，也俘获大批俘虏及象、马，还有一批诱捕野象用的母象。

缅历863年6月（公元1501年8月中旬至9月上旬），央米丁、分水五县为采邑地的明耶觉苏瓦去世。明耶觉苏瓦的扈从千余人投到摩诃底里泽亚都拉麾下。在阿瓦，当年9月（公元1501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王兄之子瑞瑙亚塔部下鄂道甲谋害那腊勃底。因此瑞瑙亚塔被处死。瑞瑙亚塔之父、缅王摩诃底哈都拉的部下信兑那登、彬达莱侯、缅王塔奴总管、弓箭长、耶妙拉等五人怕受株连，带领随从700余人原文将“五人”误印为“鄂号”，现根据旧版更正之。本书（196）节亦记有此事，但作八百余人，与此处略有出入。及马、象等也投到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处。底里泽亚都拉因妹夫明兹那已死，便将其妹明拉妙许配给信兑那登，其余来投之人均委以适当官职。

缅历864年（公元1502年）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与阿瓦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的叔父色林和赛谬侯德多达马亚扎之女明拉突婚配。缅王将分水五县和比亚冈、金达、瑞谬、当纽、孟代、白柏、色洞、谬拉、因贝、因抱贾、丹艾、白古、德杯、因琼等村庄分封给他，并准其为打伞的侯王。他得到这些村庄后，将村民们都迁往堕罗钵底，将原有的村寨变成荒野。是年，他便起事背叛了那腊勃底王。

缅历865年（公元1503年），良渊侯明觉廷去世。良渊、丁基、因道、密铁拉、密良、达伽拉等六城和明觉廷基之子巴亚觉廷、明东达、明卑瓦等人都来投奔摩诃底里泽亚都拉。缅王瑞南觉欣那腊勃底闻讯后，令亚扎丁坚为主将，率大批人马前来包围密良和达伽拉。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闻讯后便率战象120、骏马6000、士卒5万前来迎战。见阿瓦军据城固守，便乘战象赖亚底德瓦那伽发起攻击，阿瓦军大败。于是令部下将抱绵摧毁，然后退军。阿瓦军见此，返身追击。东吁王之驸马因道侯明东达见大将军亚扎丁坚乘战象仰康宁追来，即骑上那伽瓦拉象迎战。亚扎丁坚之象不敌败逃，明东达紧追不舍，将亚扎丁坚头颅砍下并抓获大量水牛、黄牛和俘虏，并将彬西周围的村庄和密铁拉一带的村庄毁坏殆尽，又获大批象、马、牛及俘虏。缅历866年（公元1504年）召集将官子弟组成两队骑兵：当松那、赖威米代、耶绍越、仰昂、兹亚约达、敏意曼、永达为左骑军；由明皮亚、仰涅艾、甘德意、鄂内贡、那敏、德桑敏、赖亚米代等组成右骑军7骑，两队共14骑。 
 

注





是年，卑谬王白象王德多明绍从卑谬逆水而上，双方大战一场，之后两王相会在遂久佛塔前盟誓战事平息。而后从陆路进军，过色垒攻打辛古。卑谬王也从色久乘御舫逆水而上，开往辛古。抵达辛古后，将东吁王摩诃底里泽亚都拉请上御舫，盛食物于宝盘中共同进餐。继而攻打蒲甘，未克。撤军至色垒。以卑谬军，东吁军、因道军、丁基军四方联合包围蒲甘。阿瓦王那腊勃底闻讯后，与翁榜土司一起率水陆两军前来迎战。两军在布翁当激战，由于兵力部署不当，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大败，只身一人骑战象瑞杰救出许多人，包括辛古城中被俘的众文武大臣，皇亲国戚。并率领他们向布欣艾而去。途中遇上卑谬王德多明绍之象扎底都拉，该象已走不动路而被弃之路旁，于是将该象也一并带走，继而向彬城和那茂城逃去。经休整后，下令进攻皎勃当和杜云岱城，抓获大批水牛、黄牛及俘虏。缅历867年2月（公元1505年4月），在色垒、布翁当等地失利。

缅历869年（公元1507年），与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继母之子明基登克都、明基兑等三人率大队人马进入布坎基。反叛其兄那腊勃底，请给杜摩底王亲来助战，于是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率大军进发，摧毁了皎勃当、卜巴、鄂达耀、杜云岱、辛古、育瓦达、甲喔等城镇。大军来到仁安羌驻扎，伺时机变化，后迁至马圭。此时，卑谬王德多明绍发水陆两军准备支援布坎王。大军行至马圭相遇，传旨要见王子，并以劳加船来接。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带执槟榔盒和饮水瓶等侍从来到御舫上。卑谬王以宝盘盛宴招待，共同进餐。并再次宣誓结盟。后又继续进军，来到金本那伽。正值当地大旱，缺乏饮水，象马及将士口渴难耐，卑谬王指天起誓，顷刻间大雨倾盆，众将士得以痛饮一番。正值驻守当地伺机而动之际，传来布坎基被攻克，缅王那腊勃底将三位王兄全部处死之讯。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回师。缅历870年（公元1508年）闻因道侯明卑瓦将侵犯卑谬，于是便率大军出征，一路上将格棱基、洪育瓦、蒙育瓦、明拉、贡当、甘当、报劳等村庄全部摧毁。大军来到因道后，驻于因道以西的马开当马。并派人探听东敦枝消息。随后与东敦侯谈判成功。东敦侯提出将幼子明基瑞妙与梭明王后所生之女配婚，随后即回师。抵达给杜摩底后，令东吁全国百姓烧砖，以备筑城之用。缅历871年（公元1509年）东敦侯将儿子瑞妙送来。于是为东敦侯之子瑞妙与自己的女儿完婚。

缅历872年8月15日（公元1510年10月10日）火曜日，东西长700达，南北长1000达，名为给杜摩底的东吁城破土兴建，在城中建一荷花池，荷花池的一边栽上树菠萝、芒果等树，并建造花园种上茉莉、黄荆等花卉。在湖心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在湖的另一边建造寝宫。从此每日鼓乐歌舞盛会不断。在城中心建王宫，宫中建有彩坊，向城周围及远方云游而来的僧侣们布施僧用八法器。同时请八方僧侣及父王摩诃丁克亚居住在内长期用斋。并常向缺吃少穿之孤寡贫民施舍衣物、钱粮。并赐银两、布匹给占卜师们。





[1]
 意即：脚印、足迹。



[2]
 意即：洗脚溪。



[3]
 意即：微笑溪。



[4]
 意即：一般，同样。



[5]
 意即：将石头放下。



[6]
 一种叶呈鸡心状，有锯齿，树皮呈白色的树。



[7]
 Taungngu，原意即：山岬。



[8]
 意即：神村。



[9]
 意即：久宾行官。



[10]
 意即：竹林寺。



[11]
 班莱之意为鲜花烂漫。



[12]
 “蒙约”系缅文，意为：雄象发情时从耳后流出一种分泌物。



[13]
 前文写成赖亚泽亚丁坚，此处以后之原文又写成赖亚泽拉丁坚，不统一而实为一人。



[14]
 此处指赖亚泽拉丁坚。



[15]
 此处所述阿瓦王派兵攻打东吁事与本书（191）节所述重复，内容大致相同。



[16]
 依前后所述，西都觉廷被封为东吁王在缅历832年，及其子领东吁时为缅历841年，显然其在位仅9年，原文有误。



[17]
 “摩诃”意为“伟大的”。



[18]
 原文有误，写为16骑。



（208）德彬瑞梯出世



一次，大雨滂沱，堤坝决口。摩诃底里泽亚都拉王乘轿出宫，准备修筑堤岸。适遇鄂内贡村长之女，她长得体态丰满，有闭花羞月之貌。也是她前世修善，时来运转。国王一见倾心，便问道：“小女子是谁家之女？”姑娘奏道：“小奴是鄂内贡村长之女。”国王便将她带入宫中，一天她为王打扇，伏于国王腿上睡去。突然她惊呼醒来，国王亦被惊醒，忙问：“何故如此惊慌？”小女子答道：“奴梦见太阳坠落，扒开奴婢腹部钻入其中，遂被吓得惊叫起来。”国王道：“爱妃现已身怀六甲，此子必有大福，可与日月媲美矣！若生男儿，朕将立你为后。”待到足月，即缅历878年2月16日（公元1516年4月16日）水曜日晚上四更后，生下德彬瑞梯。分娩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并夹杂有大如卵石的冰雹，大地一片红光犹如火焰般光亮。国师道：“今日如此吉兆，宫中必有缘故。”于是，凌晨便进内宫，才知宫中产下一子。国师问：“取名了没有？”答曰：“已经取名为德彬瑞梯。”国师道：“陛下宗系断嗣矣！”

德彬瑞梯诞生后，其母即被立为王后，赐号亚扎黛维。瑞南觉欣那腊勃底将德多达马亚扎之女明拉突许配给摩诃底里亚都拉后，曾立为王后，但无文字记载说她曾生育子女。亦无记载说瓦底王后生过子女。孟别侯之女钦内入选宫中时，生一女名为钦基，后为勃印囊之王后。德彬瑞梯出生后，准备赏赐部分王族，中选者有：当克侯之子明基翠、界约宾侯之子信尼达、信底哈、勃达米亚和信纳道。女眷中有比亚冈夫人、西仰昂夫人，五男二女共七人。缅历884年（公元1522年）攻占当布路和亚贝，抓获大批象马及俘虏。其中有为数众多的掸人。缅历885年（公元1523年）征服了彬城和那茂等地。

缅历886年12月29日（公元1525年2月19日）土曜日，孟养色隆首先击败阿瓦。摩诃底里泽亚都拉闻讯后，即刻起兵向阿瓦南部村镇进发，准备占领该地区。在路林宫赛地区驻扎时，有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属下之阿敏侯、良渊侯、央米丁侯、瓦底侯、宾垒侯、彬牙侯、掸拜当侯前来归顺。在套江傣接见了上述诸侯。来投奔者带来战象20、骏马600及随从男女共万余人。摩诃底里泽亚都拉说：“在建造给杜摩底时，城楼柱子上飞来大批黄蜂，朕就预料将有四方人士云集于此，今果然应验。”继而攻克了丁基，密铁拉，俘获甚多。在包围因道城时，瑞南觉欣那腊底勃底复得阿瓦。他与翁榜土司一起率大批人马前来。摩诃底里泽亚都拉便带着俘虏撤回因道。

那腊勃底王和翁榜土司一起率军来到给杜摩底，在城北新仲驻下，屡次攻城未克，只得回师阿瓦。缅历888年（公元1526年）阿瓦覆灭。那腊底勃王和掸军作战时战死。那腊勃底王崩，阿瓦王朝覆灭之时恰为888年，王之生辰日与泼水节最后一天相重。那腊勃底王崩后，投奔东吁的有彬牙侯、因康侯、密达侯、莱德侯及该城镇之全体百姓。当年，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发大军攻打孟国周边地区迦基河的源头一带，俘获大批象马和俘虏。回师时还摧毁了阿瓦南部地区的城乡。并派大批人马毁坏了所有的池塘、水渠。目的是为了使东吁远离战乱。那时诸侯各国都十分惧怕孟养的掸人。

摩诃底里泽亚那拉是位文武双全，有福之明君。据说他头顶有一根发长约三尺。他擅长弓箭之术和驾驭战象。嗜美味珍馐，每天还亲自下旨，命制各种佳肴。让人挑了担子送给大臣和皇亲国戚及将领们的孤寡遗孀、僧侣们食用。他还善机谋，对国事能高瞻远瞩，并精通武艺。临终时让人在城中造了象栅栏，将城郊之木棉移植城内。曾去过锡兰的大法师阻拦道：“不宜如此。”但无济于事。他在御象栅栏中种木棉树并建造了寝宫，自己居住进去。三个月后，于缅历892年9月5日（公元1530年11月24日）木曜日晚八时许驾崩。他26岁登基，在位46年，享年72岁。王之生辰为水曜日，驾崩时木星、土星、水星运行反常。他做过的功德有：在东吁城中心建造了佛塔和寺庙；在给杜摩底东北角城根建造佛塔和寺庙；在城东南角建佛塔和给杜摩底僧王寺；在堕罗钵底城南部为国师、曾去过锡兰的大法师建造了寺庙，并每天布施斋饭；在该寺的经堂内用与自己相等身重之铜铸造佛像供奉，每逢夏安居期满解夏时，都要布施功德衣；在城南和城西挖湖蓄水，并在适宜之地建造花园。

在王驾崩的892年9月5日（公元1530年11月24日）木曜日夜一更许，王子瑞梯登基。他即位后，待明基翠如亲生父亲，极为尊重，并赐号明耶登克都、又赐金伞、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等。同时赐内傅信尼达号为德多达马亚扎，并赐给槟榔罐、槟榔箩、金伞、咸茶罐和饮水瓶。赐内傅信底哈号西都觉廷，并赐金槟榔箩、咸茶罐。赐内傅信纳道号巴亚南都，并赐金槟榔箩、咸茶罐、饮水瓶。赐内傅勃达米亚何物则不见记载。赐给明耶登克都之子信耶突号觉廷瑙亚塔，并赐给金槟榔箩、须弥神山状嵌宝石的咸茶罐，后又赐他与御妹钦基成婚。此外还大赏众王族文武大臣，论功嘉奖，授予封号，赐给宫廷用物，分封土地。

瑞梯王登基后，缅历894年（公元1532年）时年17岁。文武大臣上奏道：“陛下应行穿耳梳髻礼。”王道：“朕要在汉达瓦底的瑞摩陶佛塔处行穿耳礼。”大臣们上奏道：“汉达瓦底乃敌方之地，我王切不可在该地行此大礼。”王道：“谁敢阻拦？”随即骑上御马达得鲁泽亚，马背上安放着嵌红宝石的鞍子。带上大臣40、骑兵500及随从向汉达瓦底进发。抵该城后，令500骑兵将佛塔团团围住，自己则登上佛塔，祝祭礼毕后便梳了发髻，穿了耳。孟王都信德伽育闻瑞梯王专程来瑞摩陶佛塔朝拜，下令即刻去围捕。都信德伽育毕的内傅彬尼亚劳，彬尼亚江等人率大批象马士卒，将瑞摩陶佛塔团团围住。大臣们闻讯后上奏于王，瑞梯王道：“尔等只管将耳孔扎正就是，至于孟人，由朕来对付。”穿耳仪式结束后，瑞梯王跨上御马达得鲁泽亚，高喊：“瑞梯王在此，谁敢来送死？！”纵马疾驰。500名随从亦跟着冲出包围。瑞梯王乃洪福之王，孟人被吓呆了，竟无一人敢来阻拦。瑞梯王经过四昼三夜返回给杜摩底。

瑞梯王简历：恩达泽按王储的计谋将达马塞底王之子明耶觉苏瓦谋杀。在他被害之时，曾作祷告道：“吾本无罪，然今日吾命将绝。苍天作证，吾若无辜，愿来世投生缅王宫中，成人后定扫平孟三邦称王。”祷告后将金银首饰尽数布施给瑞摩陶佛塔。据传，在怀瑞梯王时，曾托梦说是由达马塞底王之子投胎而来。

在《缅甸大史》中记载：孟王达马塞底受人挑拨，尽管明耶觉苏瓦王子无罪，却将其处死。在《孟史》中记载：明耶觉苏瓦王子带领主要奴仆逃出城去。王下令恩达泽去追捕。捕回后父王道：“既然他出走不想见我，寡人也不想再见他。”恩达泽将此情况报告王储，王储遂下令：“将他杀了！”恩达泽便将王子杀害。王太后闻讯，哭着上奏时，王答道：“朕并未让人杀他，此事乃王储命恩达泽所为。”王太后伤心地将此事告诸高僧，高僧们说道：“王是无罪的。”于是替王子超度布斋。因此，说达马塞底王听信谗言而处死王子实为谬误。事实是王储设计，命恩达译将明耶觉苏瓦杀死的。

缅历896年（公元1534年），德彬瑞梯挑选皇亲国戚及官员子弟，组成28骑精锐骑兵队。是年，任命觉廷瑙亚塔为先锋，率战象40，骏马400，士卒4万向汉达瓦底进军。



（209）汉达瓦底王系简况



达末拉贡马亚 
 

注



 王创建了包括汉达瓦底32镇在内的罗摩迎国。自达末拉贡马亚王至蒂沙 
 

注



 王共17代。传至蒂沙王后即断嗣。缅历713年（公元1351年），莫塔马白象之主彬尼亚乌又重建国家。彬尼亚乌在位14年。 
 

注



 其子亚扎底律在位40年。亚扎底律之子彬尼亚达马亚扎继位，在位3年。后由彬尼亚达马亚扎之弟彬尼亚仰继位，在位20年。后由彬尼亚仰之侄彬尼亚勃尤继位，在位4年。后由彬尼亚勃尤之叔彬尼亚江继位3年。雷穆陶在位1年。信绍布在位17年。达马塞底在位21年。后由达马塞底之子彬尼亚仰继位。在位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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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殁于888年（公元1526年）。彬尼亚仰之子都信德伽育毕继位，在位8年。缅历896年（公元1534年）统治泽亚沃德纳国给杜摩底城的瑞梯王时年19岁，出兵征讨，大军抵达汉达瓦底附近新谬驻下。由于都信德伽育毕的内傅彬尼亚劳和内侍彬尼亚江等人周密布防，屡次攻城未得手。后经再三思考知无法迅速破城。驻营7天后即回军给杜摩底。

缅历897年（公元1535年），德彬瑞梯率战象60，骏马800，士卒6万再次攻打汉达瓦底。大军开至该处，驻军于汉达瓦底以北贾格多地区。而后派象军及马兵屡次攻城，由于城上葡萄牙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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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用火炮轰击，伤亡甚重，无计可施。大军在该地驻留三月之久，因雨季将临，只得再次回军给杜摩底。是时汉达瓦底出现异常征兆，天上的星辰下雨般地陨落，整整延续7日，星辰落地即逝。此外，在河流下游有一大鱼搁浅于沙滩之上，鱼身高达20多肘尺，长达40多肘尺。伊比翁山自然崩塌，许多小山岗纷纷移位，大地裂缝。一只乌鸦由一群乌鸦簇拥着落到国王宝座顶上。后将该乌鸦捉住，送到瑞摩陶佛塔上放生。水位标石也无故折倒，涨潮时河水变浊，怪象丛生，奇兆纷现。

缅历898年（公元1536年）瑞梯王再度率战象200、骏马800、士卒7万，令觉廷瑙亚塔为先锋，德多达马亚扎为殿后之将，发7支兵马向汉达瓦底进发。令明耶登克都留守城池。大军抵达拘利耶后，孟王都信德伽育毕前来迎战，双方马军相遇，厮杀一阵，孟军溃败，大臣德门巴尤及众多战象骏马被俘。瑞梯王乘胜追击，直达汉达瓦底。在德奈孔扎营。接着便攻打汉达瓦底。城上守卫严密、炮火密集，未能攻克。转而向汉达瓦底以西一带进军，驻军于大光。令各将分兵几路，去攻打勃生、渺米亚、德延达亚、开榜、德巴兑等城。俘获大批象马及俘虏。转而再挥师攻打汉达瓦底，多次攻城均因内傅彬尼亚劳、近侍彬尼亚江等人部署周密，多谋善断，未能破城。又值雨季来临，只得再度回师给杜摩底。





[1]
 Thamala，旧译他摩罗。



[2]
 Tissa，旧译帝沙。



[3]
 按本书前后所述，此王在位年数明显有误，应为34年。



[4]
 按本书前后所述，此王在位年数明显有误，亦应为34年。



[5]
 原文写为：洋人穆斯林士兵。经查哈威《缅甸史》东吁王朝一章清楚写明：“……此外，彼且雇有葡萄牙兵七百，备有舟楫，为首者名凯伊鲁（Joano Cayeyro），乃葡萄牙冒险家之一，若辈葡人方率其好斗之儿郎，踟蹰东土，供一般扰攘之土王聘用。彼等携有枪铳小炮，当时在缅甸犹属创见焉。”（姚楠译注、陈炎校订、哈威著《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版第197－198页）。可见原文有误。此后文中凡此名者皆更正为葡萄牙兵或葡人。



（210）孟王都信德伽育毕



缅历899年（公元1537年）孟王都信德伽育毕遣使来到瑞梯王处。彬尼亚劳、彬尼亚江等亦派人到明耶登克都、德多达马亚扎处传书。在金叶书中写道：“罗摩迎汉达瓦底国君玛尼都拉巴瓦拉杜达马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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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王弟泽亚沃德纳给杜摩底国君：罗摩迎与泽亚沃德纳两国世代和睦相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犹如抽刀割水斩不断之长流。现吾等两邦如能一如既往像一张金箔一般相处，则国中百姓有幸，诵经修行亦可长得安宁矣。”随信赠送大批礼物，包括各种布匹绸料。来使到达后，妥善安顿好。然后接见，听过来函之意，瑞梯王一语不发，默坐片刻即遣使返回。待他们出去后又将彬尼亚劳、彬尼亚江派来的人请回。将两朵金剑兰花交给他们道：“你们将此花带给朕舅父彬尼亚劳、彬尼亚江。”都信德伽育毕的使者先回到使驿馆。见彬尼亚劳、彬尼亚江派来的人回来后问道：“国王说了些什么？”答曰：“未曾说什么，只是交待我们将此两朵金花带给两位舅父。”都信德伽育毕的使者不信，说道：“这不可能！”在使者们未回国前，瑞梯王只是不断宴请彬尼亚劳、彬尼亚江的来人。这些使者回到汉达尼瓦底后，将在给杜摩底的情况向王详细奏明，孟王遂对内傅及近侍产生了怀疑。

瑞梯王之计如下：他亲自在金贝叶上写信，佯装要给彬尼亚劳和彬尼亚江。信中写道：“泽亚沃德纳国给杜摩底城主甥儿敬禀：二位舅父提及战后彬尼亚劳舅父望能食邑汉达瓦底，彬尼亚江舅父希望食邑莫塔马事甥已知悉，战后定让二位舅父大人如愿以偿。望能为甥儿之事尽心竭力。”并令人连同印章之类装入一锦囊之中，放入一竹篾编制的箱内。诏书箱中还塞进许多丝绸和花丝绒，宫廷用布等。命两名剽悍壮士作使节，带30个随从前去送信，并嘱咐使者道：“尔等抵达汉达瓦底附近的村庄时，让村民们运送行李，过二三驿站后，到一村子，你们可将村民捆起来痛打一顿，故意挑起事端，这样村民们将忿忿不平，闹将起来。这时，故意扔掉箱子，空手跑回即可。”该两名使者来到孟人的村子后，依计行事，在村长家吃饭，借口饭菜和酒太少，将村长捆起来狠揍一顿。村民们见此情景，怒火填膺，前来救助村长。双方打作一团，使者将竹篾箱扔下，佯装不敌而逃。村民们捡起竹篾箱呈到孟王都信德伽育毕处。孟王检查送来的箱子，发现锦囊中的书信，命人宣读。本来对他们二人就有怀疑，听罢全文，一气之下不假思索，将内傅彬尼亚劳和近侍彬尼亚江召入宫中斩首。汉达瓦底自从少此二人后，力量大减。都信德伽育毕新建贾茂城，居于该地。

瑞梯王闻得彬尼亚劳、彬尼亚江已被除去，便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妹丈觉廷瑙亚塔上奏道：“汉达瓦底孟国现已明显地出现空前未有之征兆。而今彬尼亚劳、彬尼亚江等人已除，汉达瓦底国力大减。洪福齐天的我主只要率大批象马出征，孟王定不敢在汉达瓦底抵抗。汉达瓦底必将兵不血刃，唾手可得。占领汉达瓦底32镇后，莫塔马32镇，勃生32镇都将成为吾王之属地。”瑞梯王对妹丈之言极为赞赏。即令杜因亚扎、杜因巴拉、西杜因加都，杜因约达4队马军作先锋、后跟9队人马，共13支大军出征。全军有战象120、骏马800、士卒70000。水军有装着大炮和粮食的战船200余。由明摩诃与巴亚觉都率士卒10000从水路进发。命德榭觉廷和丁克亚留守都城。大军从给杜摩底出发，过三站路后，孟王都信德伽育毕考虑到汉达瓦底难以守住，便派彬尼亚德拉、明耶昂乃、埃比亚底、耶丁仰、拜格敏5队人马率战象200、骏马800、士卒80000从陆路进发，前来迎战。孟王都信德伽育毕从水路乘御舫率埃蒙德亚、德门西都、德门丹杰、拜纳耶、尼甘冈、埃那耶6队人马乘泽拉格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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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加、铁船共700余艘，水军40000人准备先到妹丈卑谬王那腊勃底处会合。大军从汉达瓦底出发后径向室利差呾罗而去。

瑞梯王获知都信德伽育毕已逆水北上到卑谬去，便急行军赶到汉达瓦底。占领该城后，召集众大臣商议道：“现在该去进攻卑谬还是进攻莫塔马呢？”内傅德多达马亚扎奏道：“托陛下洪福，现已不损一刀一枪占领了汉达瓦底。当今之急乃是加固城池，囤积粮食，并将城郊和边远之农村百姓集中起来，敌人如若来犯，亦可出战。如若不来，则可在此一年整顿补充军力，待来年雨季过后明媚季节时前去征讨莫塔马。攻克莫塔马后，利用莫塔马兵力再一起去攻打卑谬。如此方能迅速成功。”觉廷瑙亚塔听后奏道：“公所言乃是从战事问题考虑，但孟王都信德伽育毕不敢据城抵御，却逃至卑谬合兵一处，他们的联合不过是添增些人马而已。论斗智斗勇，均无法与我匹敌。因此，不妨对卑谬进行一次试探性进攻，如若顺利，则一鼓作气攻取之。如若因其有上缅甸土司支援而难以应付，则可迅速回师，转攻莫塔马。为此，请我洪福之主从水路进发。孟人奸诈异常，吾等必须水陆两军并进，不宜分兵。臣将派3支陆军，追击彬尼亚德拉、明耶昂乃之军。”瑞梯王对妹丈觉廷瑙亚塔之言极为赞赏，下令：“照此办理。”觉廷瑙亚塔便遵旨而行。并对在汉达瓦底起出秘藏船只前来归顺者给予奖励。于是水军起程，前有巴亚觉都、南达觉都、德门巴尤、明摩诃、底里泽亚觉廷、拜纳耶、赖亚弁琪等将，随后是王之大驾。7支水军有泽拉格彬、格杜、伦锦350只、士卒35万。陆军与水军相距不远齐头并进。陆军中有德多达马亚扎、巴亚南都、德门劳欣、南达都利亚4支人马，共有战象70、骏马300、士卒35000。妹丈觉廷瑙亚塔则率战象50、骏马500、士卒10000、乘象大臣50从陆路向囊优进发。汉达瓦底城则令明登克都率万余人坚守。

觉廷瑙亚塔等人来到囊优后，只见都信德伽育毕之臣彬尼亚德拉驻在囊优河对岸，便令一人上树窥测对方兵力。回禀道：“约有战象200、骏马800余、士卒80000余。”觉廷瑙亚塔随即令部下赶制木筏，将所有人马渡过河去。为了让将士们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将所有木筏统统毁掉。属下将官禀道：“我方兵寡势弱，敌方兵力十倍于我。决此一战，胜则罢，若遇不利，后退无木筏岂不难了？”觉廷瑙亚塔道：“托主公洪福，我军必胜。大家无需担忧。”此时，瑞梯王派杜因亚扎等10骑专程前来传旨：“如遇敌人切勿妄动！待朕到后再攻。”觉廷瑙亚塔道：“托我王洪福，我们已取胜。”手下一大臣名道迈耶者说：“我军尚未得胜，如若安排不力，战而不胜，却向圣上上奏已获胜。届时陛下岂不要问罪？”觉廷瑙亚塔听此言后，为使众人不生二心，便对众将官司道：“我们只要赢此一仗，便能保全性命，否则不成功则成仁，唯死而已。陛下要问罪亦无人可问矣。”接着部署兵力。命道迈耶率骑象大臣15人、骏马200、士卒3000从右翼进攻；命巴亚丁坚率骑象大臣15人、骏马200、士卒3000从左翼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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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廷瑙亚塔自己则乘战象遂拉曼带领骑象大臣20人、骏马100、士卒40000从中路进攻。他告诫众将士道：“战争者不在兵之多寡，在于发挥智勇。今日之战望众将官以圣上隆恩为重，以表忠贞，要以性命相报。”于是兵分三路向前进攻。都信德伽育毕之大臣彬尼亚德拉和明耶昂乃等人见缅军势单力薄，毫不畏惧，遂摆开阵势迎战。此时，觉廷瑙亚塔纵战象遂拉曼冲入孟人之象队马队之中，径奔彬尼亚德拉所乘战象。彬尼亚德拉匆忙跳下象背，跨上战马逃命。从左右两路进攻的觉廷瑙亚塔之骑象大臣们也纵象进攻。孟军人马顿时四散溃逃，明耶昂乃在坐象象首上殒命。将士伤亡甚众，大批象马兵卒被俘。

孟王都信德伽育毕得知囊优守军溃败后，不敢再在班玛梯瓦久留，率军逆水而上，准备与卑谬王那腊勃底会合。大军抵达因加布拉，留下众将士象马等，自己领妻孥等进城见卑谬王。那腊勃底热情接待他们，并向北方诸土司发出邀请。土司们率领大队人马从水陆两路前来。待到各路人马会集卑谬后，卑谬王、阿瓦王、汉达瓦底王等商议向汉达瓦底进军，准备扶都信德伽育毕重登王位。随后即部署水陆两军出征。

瑞梯王于囊优取胜后第二天才到达该地。随即召见觉廷瑙亚塔，问道：“尔等不待朕到来，擅自攻打敌军，岂不等于破坏了朕的好戏？”觉廷瑙亚塔奏道：“区区小战，何劳圣上大驾？只须臣和下属去战足矣。日后待征之地何其多也，届时陛下再亲自征讨吧！”将俘获之象、马、士卒、武器等全都呈上。王大喜，随即将自己佩戴之环指、宝石手镯赏赐给他。并从此要他接受“勃印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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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称号。于是觉廷瑙亚塔遂改名为“勃印囊”。王赐他食邑莱城。其他人员均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城镇。而后起水陆大军向卑谬出发，抵因标岛后，水陆两军合在一起，扎下营来。卑谬王、阿瓦王、汉达瓦底王闻瑞梯王已经前来，便集合水陆两军防守卑谬。瑞梯王抵因标岛后三天，就询问勃印囊：“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勃印囊道：“将大炮装上战船，隐蔽在因标岛下游河之两岸，晚上引诱敌船来追，如果敌人上钩，则命隐蔽在下游两岸之船出其不意开火，敌水军必败无疑。”

瑞梯王对勃印囊之计极为赏识，便下旨道：“照此办理，朕去将他们引来！”勃印囊将战船部署完毕后，奏报瑞梯王。瑞梯王亲自乘坐两艘劳加船，载有锣鼓、唢呐等乐器，在夜色朦胧之中，不露声色直驶卑谬城下，抵达该处后，便鼓乐齐鸣并呐喊助威。卑谬军见瑞梯王未领水军，便大胆地全部出动，只见满江船只，前来追赶。为首者是阿瓦王部下甘尼侯瑙亚塔和榜底侯弁琪，卑谬王部下班当侯、炯聪侯、孟王部下彬尼亚德拉和拜格敏等六员大将。各式战船均出动，前来追赶瑞梯王御舫。瑞梯王面无惧色，令御舫与追赶的敌船若即若离，诱敌深入。待到大批船只驶到因标岛时，埋伏在那里的船只一拥而出，向陷入重围的卑谬水军船只猛烈轰击。卑谬水军船队大败。领头的6艘大船连同6位大臣一并被擒。同时俘获战船200余及孟、缅、掸人5000余。将士被杀者甚众。弃船上岸逃命者亦被陆军阻击，伤亡惨重。瑞梯王水战获胜，鉴于汉达瓦底局势尚未全部平定，便迅速撤回汉达瓦底。

在《新史》中，引古典埃钦诗之记载：“多汉发驾崩后，翁榜孔迈在阿瓦登基。此时才与其他土司一起，来到卑谬助战。”《缅甸大史》中载：“阿瓦王多汉发，翁榜土司等来到卑谬增援。缅历904年（公元1542年），多汉发殁，后翁榜孔迈在阿瓦登基。”与《缅甸大史》所载年代相符。学者们同时也采用《新史》中引的古典埃钦诗为证，即“翁榜土司也参与其他土司增援卑谬之举”。





[1]
 孟王都信德伽育毕之号。巴利文音译。意为：红宝石般珍贵英勇弘法善良之王。



[2]
 一种船头船尾向上翘起中间凹下的战船。



[3]
 原文有误，仍作右翼，经过《缅甸大史》核对，应为左翼，故更改之。



[4]
 Bayinnaung，旧译莽应龙，意为“王兄”。



（211）都信德伽育毕遇神女



孟王都信德伽育毕见瑞梯王撤军，便与诸王商议，打算借卑谬、阿瓦之兵进攻汉达瓦底。大家商议决定，攻下汉达瓦底，让都信德伽育毕重新登基。孟王都信德伽育毕为招集兵马，从卑谬回到因加布拉军中，忽闻当地出现好象，就动用70匹战象，近千名官兵进山捕象。他们见到野象，象群惊恐分散逃跑。都信德伽育毕乘御象单骑追赶，但未追上。来到登都，口渴难忍，从象背上下来，到一池塘饮水，一裸体女神将王迷住。云雨过后，神女消失。都信德伽育毕王亦大吃一惊，回到因加布拉军中，当晚暴卒。卑谬王那腊勃底和阿瓦王多汉发率大批人马赶到因加布拉军中送葬。并将都信德伽育毕之遗产、战象、骏马及兵卒等均收去。回到卑谬，阿瓦王多汉发将好的象、马及金银都据为己有，并将都信德伽育毕的二子一女亦带回阿瓦，说：“吾无子女，将把他们视为自己子女。”卑谬王那腊勃底在缅历900年（公元1538年）因腹泻而亡。后由其弟信德叶继位。改号“明康”立其嫂底里蓬突为后，在室利差呾罗登基。卑谬王明康为今后有个依靠，将其妹白古王后送到若开。若开王将卑谬王之妹封为王后。她到若开后得名“佛堂王后”。

《缅甸大史》载：“卑谬王那腊勃底统治时期将御妹白古王后送至若开。”《新史》载：“那腊勃底殁后在明康信德叶统治时期，将御妹白古王后送到若开。”《新史》中的记载与关于“佛堂王后”之史料相符，故应取《新史》之说。

孟王都信德伽育毕殁后，众文武大臣纷纷投奔汉达瓦底。瑞梯王对来归顺的大臣们均未治罪，而赐与众大臣名号及封赏。对众将士亦一一按职论赏。赐给粮食种子、金银布匹。为确保国土安宁不受滋扰，为了孟国以西勃生32镇也不受侵扰均分派了大批军马与食邑之主，并设立了远近岗哨。缅历901年（公元1539年）将汉达瓦底城向南扩展，围绕着瑞牟陶佛塔西部修建城墙。令勃印囊总理国政。缅历902年（公元1540年）对视作生父般的明登克都赐号“明耶底哈都”，并赐君主登基之五宝器，命其为给杜摩底王，并赐给大批士卒象马。

此时，统治莫塔马32镇之王为都信德伽育毕之大妹乳名德拉格木公主之夫苏彬尼亚。瑞梯王遣使劝降，他依仗兵马众多，不肯归顺，重兵把守该城。瑞梯王下令迅速调集军队，大举向莫塔马进发。勃印囊奉旨部署，他令西杜因加都、因意杜因、泽亚德曼三队马军为先锋，随后为南达觉都、巴亚南达都、彬尼亚勃尤、南达约达、底里泽亚觉廷、南达丁坚、德榭觉廷七支人马，其后为瑞梯王亲军，其中包括40位骑象大臣率战象40、骏马400、士卒40000。最后为勃印囊之殿后队伍。并命内傅德多达马亚扎守卫汉达瓦底城。

缅历902年（公元1540年）瑞梯王发12队人马，其中包括三支骑兵，率战象130、骏马2100、士卒13万，向莫塔马进军。到达该地时，只见莫塔马侯苏彬尼亚兵多将广。该城为港口城市，城上有各式大炮、火铳很多。城内的葡萄牙士兵，有些驻守在城楼居高临下，有些则驾轮船7艘，满载武器弹药，停驻于城前。莫塔马城呈南北横置状，东低西高，东临大江，城筑于西面山顶之上。为避开炮火，瑞梯王只得在离城较远处驻兵包围。围城一个月左右，因未带战船，只得派人回汉达瓦底调来大战船300余艘，战船抵达后，集水陆两军一齐攻击。葡人在轮船上用大炮及火铳反击，许多战船被击沉，未能攻上城头。陆上虽亦命象马士卒屡次攻城，也因城上居高临下，武器充足火力密集，伤亡惨重，只得退下。由于上游、下游均能向莫塔马运送粮食、故城中粮草丰足。瑞梯王闻此情况，命勃印囊调水陆两军围困该城，截断运粮通路。勃印囊奉旨照办，城内断粮，发生饥荒，但城内守军仍加固工事，坚守不懈，并无降意。 
 

注





瑞梯王预料时间一久，莫塔马侯之妹丈毛淡棉侯定会前来救援。故特派使者到毛淡棉侯处下书，书中写道：“统治泽亚沃德纳、罗摩迎诸大国之王向毛淡棉侯致意。尽管孟王都信德伽育毕拥有大批贤臣良将及骏马战象，然而却无法抵住本王之进攻。不敢在汉达瓦底城停留，逃到卑谬王那腊勃底处恳求联合。朕就此得到汉达瓦底。尔后，朕由汉达瓦底向卑谬进军，尽管有都信德伽育毕和卑谬王、阿瓦王三国军队联合抵御，也被朕击败，俘获象马士卒甚众。都信德伽育毕殁后，其手下之文武大臣、皇亲贵族纷纷投到朕之麾下。朕对来投之众大臣不咎既往，分封行赏。现莫塔马侯苏彬尼亚自以为城池固若金汤，竟对朕派使劝降之事置若罔闻。现朕已起大军前来包围该城，不日将进攻该城，区区莫塔马城安能坚守？早已是笱中之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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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素闻毛淡棉侯彬尼亚乌你明达事理，朕不希望毛淡棉侯你受损，特此遣使送书致意”。然后，将书装入锦囊，派谬拉侯、兹育翁侯前往下书。

使者来到毛淡棉，将书呈上，彬尼亚乌看完诏书，叩头后上书道：“臣彬尼亚乌斗胆上奏：自洪福之主攻下汉达瓦底后，臣便劝莫塔马侯苏彬尼亚切勿迟疑、迅速投到大王麾下。然而莫塔马侯置若罔闻，轻信葡萄牙兵之言，致使至今。今闻大王亲自出征，臣本想争先投奔陛下，无奈臣有子女亲戚之拖累，加之不少人家父兄妻子均分别居于莫塔马、毛淡棉两地，臣如置城中百姓不顾，势必难以脱身，故至今未投奔大王。洪福之主只要攻下莫塔马，臣便无所顾忌随即归顺”。并送上大批布匹。

使者回后，将彬尼亚乌所奏之文转呈大王。瑞梯王阅后，召来德门巴尤问道：“我军屡次攻打莫塔马城，均未奏效，卿所见如何？”德门巴尤跪奏道：“莫塔马城建于山梁之上，山梁为其天然屏障。城上又箭楼林立，武器众多，尽管士卒拼死强攻，仍不见效，伤亡却很惨重。若从东边城低处进攻，则又有满载大炮的葡人之七八艘轮船守卫，一时难以登城。所有靠近之船，在进攻中遭对方轮船上大炮轰击，大部被击毁击沉。虽然我军已严密封锁江面，阻断其运粮通道，但终因河道宽阔，防不胜防，敌人仍能在夜间偷运，因而城中之粮得到接济，我军围困，徒劳无益。因此，臣以为只能用计摧毁葡人之轮船，然后设法让船队从东面靠近登岸才能攻克此城。”瑞梯王深善其言，令德门巴尤见机行事，并委任其为船队总监。德门巴尤率船队水军沿莫塔马河而上。到勒宫卑处，令众士兵砍伐竹子和树木、扎成宽50庹、长100庹的木筏，然后将焰火爆竹捆好，堆放于木筏之上，高达20多肘尺。深夜，将木筏放漂，让它们在莫塔马上游不远处靠岸。另造一木筏，宽50庹，长300庹，捆扎极结实，在木筏上搭起木栅栏，高度超过莫塔马城墙，上端设有女墙和通道，并装满大炮，也停靠在莫塔马河上游。

在这两只大木筏旁边还放置装有引火物的小木筏，当涨潮时将小木筏抬起。凌晨落潮时，将焰火爆竹捆点燃，霎时间火焰窜出一树多高，再将木筏浇上油，顺水漂向轮船。木筏一碰到轮船，便引起大火。城中人见轮船着火，便乘大小船只纷纷前来救火。此时水军一一出击，迫使敌军退回城中，不敢前来救火。木筏将锚泊在江边的3艘大轮船点着，锚链烧断，大船上的火又蔓延到4艘小船上，船上人有的被烧死，有的则跳水逃命，又遭水军追杀、一部分丧命，一部分被俘。7战船被毁后，城东已成缺口，瑞梯王之军，将准备好的大木筏，装足弹药武器，令士兵作好准备，趁落潮顺水而下，靠到莫塔马城前。木筏上的女墙比城墙还高，居高临下，一阵猛轰，守城士卒不敢在城头停留，纷纷逃下城去。船上的水兵靠近城墙，挖开缺口，冲进城内，放火烧了民宅和寺庙。陆军一见城防已垮，将城门冲开，象兵、马兵一齐涌入城内，见抵抗者便杀。莫塔马侯苏彬尼亚仍不肯投降，搜集残兵负隅顽抗，与骑象之南达觉都相遇。两将单骑对阵，拼杀良久，苏彬尼亚之象不敌败逃。南达觉都紧追不舍，最后将苏彬尼亚连人带象一起生擒，押至瑞梯王处邀功。士兵们大肆掠夺金银钱财和衣物，并见抵抗者便杀。瑞梯王闻知杀人太多，遂令德门巴尤禁止滥杀无辜。德门巴尤便令鸣锣警告，不得乱杀，城中才平静下来。瑞梯王下令凡个人夺得之钱财均归个人所有。然后将勃印囊等众大臣召至帐前商议，王赞道：“此次战斗亏得德门巴尤谋略有方，才使莫塔马城迅速被攻下。”随将苏彬尼亚之坐骑仪仗都赐给德门巴尤，并赐他渺米亚城、晋升为左丞相。下旨道，今后凡国政事务，均由德门巴尤与勃印囊商议决定。并赐给他大批战象骏马和士卒。

王问：“是谁与莫塔马侯苏彬尼亚单骑相拼取胜的？”众大臣纷纷奏道是自己交战取胜时苏彬尼亚才返身逃跑的。瑞梯王道：“现在朕还不便奖赏。”命再审苏彬尼亚。勃印囊审问了他，苏彬尼亚答道：“跟我相拼之骑象人，肤色略红，稍有络腮胡。他的象象牙是弯的。”勃印囊问：“你能否认出此人？”答曰：“如见面，我能认出。”勃印囊便命众大臣都出来让他认。他指着南达觉都说：“此人便是。”瑞梯王赞道：“好记性！竟能在千军万马中认出此人。”于是王将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金钵、金痰盂、金象鞍、钦贝船一种船名。，贝榜雷马船一种船名。等赐给南达觉都，赐号为“耶明觉廷”，并赐壮象5头，马50匹、奴仆100名，并命莫塔马城中所有士绅富翁等也必须在五日之内向他送礼。瑞梯王对众大臣及战斗有功者均论功赐号，赐宫廷仪仗及分封土地。莫塔马被攻克后，毛淡棉侯彬尼亚乌随即带领全体家属和亲戚携大批礼物前来归顺。瑞梯王收下礼物，并令其宣誓效忠后让其继续享用原有仪仗和乘骑，仍为毛淡棉侯。东部一带诸侯也都带着家眷及象马、礼品等前来归顺。瑞梯王都让他们宣过誓后，保持原有的封号、皇廷仪仗，并在原地食邑。

王将莫塔马城赐给都信德伽育毕舅父之子、都信德伽育毕小妹之夫苏拉宫恩，并准其用皇家仪仗。从此在接近阿瑜陀耶和清迈地区边境增设了远近岗哨，将莫塔马32镇委任安排停当后，起水陆两军返回汉达瓦底，抵达汉达瓦底后，在羌当以西摩伊拜花园原址建造了宫殿和配殿，举行加冕仪式。是时，分别为孟、缅、掸族大臣赐号封赏。待东吁王明耶底哈都似亲父一般，准其在给杜摩底宫中建造三座白宫居住。并赐给大批象马和出入宫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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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仪仗，准其出入时鸣鼓。

缅历907年（公元1545年）立明耶底哈都为东吁王。在他在位期间，百姓安居乐业、城乡经济繁荣、民众多行善积德。城内建造了妙喜宫佛塔。在德底当、德加当建了佛塔。举行盛会为德勒泰双塔塔顶升伞。在东临宿怨掸族，北对劲敌阿瓦的情况下，举各路兵马作护卫，专程来到瑞因苗佛塔，为之修建了顶伞下莲花状饰物。建造了孟塔，并为之安装了塔伞。在给杜摩底城前建造了有三层重阁的逝多林寺，为严守戒法之法师作布施，令人抄写三藏经文，并布施了大量财物，博得僧俗人众连声称颂：“善哉！”并将祖产也普济众人。每年对城乡林居派与村居派僧人逐一布施袈裟衲衣。这些就是他在给杜摩底为王时的功德善举。是时，国泰民安，一片升平景象。

瑞梯王攻占孟三邦后，于缅历903年（公元1541年）率水陆大军前往大光大金塔布施王冠，广斋众僧7日，并举行了盛会。返回汉达瓦底后下谕勃印囊道：“来年7月解夏节后，朕将出征室利差呾罗，命各路诸侯养精蓄锐，补充军马，备足武器弹药和粮草”。勃印囊将此旨令传到各处。次年夏安居期满解夏后，各路诸侯纷纷带领象马将士汇集到瑞梯王身边。各路人马到齐后，分水陆两路出发。水军中有勃生侯比亚达迈、渺米亚侯德门巴尤，直柳漂侯耶丁仰、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德敏东侯南达约达、勒宫卑侯南达都里亚等6支军队作为前锋。随后便是瑞梯王所乘的有3座11层尖顶楼阁式的御舫。军中命南达丁坚为监军，巴亚南部为主将。御舫四周由四位戍卫长乘御赐劳加船护航。在四位戍卫长船四周又有许多装饰着形似麒麟状的神兽和各种鸟兽饰物之小战船。载有大炮、火铳等各式武器。船上遍插金盾、金挡、金牌和长矛。御舫由8艘劳加船牵引，另有12只金劳加船装着金轿、金船篷等皇家用仪仗，全用金桨划行随后。在御舫后面则有兹育翁侯底里泽亚觉廷、丁因侯南达觉廷、莫塔马侯苏拉宫恩、开榜侯德门丹杰、阿叟侯德门埃那耶、锡当侯摩诃基等各路大军。随同大军进发的13支水军中有大泽拉格彬船20、小泽拉格彬船50、格杜伦锦500、劳加、铁船800、士卒90000。陆军有：榜地侯德耶西都，拘利耶侯色杜加马尼、温谬侯埃那耶、岱格拉侯德门佐加拉、毛比侯巴亚约达等各路大军。后有勃印囊率的主力部队。马军中有：西杜因加都、赖亚耶傣、杜因亚扎、因意杜因、杜因盖底等所率各部为先锋，连同这5支马军共11支大军，带战象300、骏马2500、士卒80000，于缅历903年8月（公元1541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向室利差呾罗进发。汉达瓦底城则令德多达马亚扎和德榭觉廷守卫。





[1]
 此段所述缅泰关系在泰国史中写道：“（拍猜拉差特叻）皇在位期间（公元1533－1545年），泰缅首次发生战争。其先，素可泰皇朝第三世坤南甘杏的蒙族臣僚吗甲它，偕公主逃去，称王于摩尔门，又迁都白古。坤南甘杏皇赦其罪又册封之，称拍昭华漏王，一向为泰附庸。及此蒙族中兴的国家，位于泰缅两国的中间，泰缅遂一向未有接触。迨后缅方阿瓦城王拍昭法朗猛孔，屡犯蒙族地与蒙族拍昭拉差特叻交战，互有胜败，战事相持甚久。至住于战地的缅人及蒙人均受兵祸，奔避于东吁城。旋缅王拍昭法朗猛孔驾崩，缅蒙双方均感精疲力竭。而东吁城另一英雄崛起名拍昭索里猜素叻，统一东吁地区，旋薨，王太子继位，皇号拍昭德朋差威底。新王年方盛，好武事，出兵侵蒙国，灭之。蒙人有不服者，遁至北碧边地的他兰城。缅兵来夺此泰国边地，皇乃下谕召大臣开御前会议，以缅兵侵泰，不能忍受，即出兵御敌。时在大城都旅居的葡萄牙人，男女一百三十名，请为志愿队，出阵助战，皇许之。此辈葡人，均备当日认为最新式火药步枪出阵，缅兵当之，为之辟易，王遂收复他兰城。皇对葡人建功甚嘉许，下谕赐昭披耶河西岸万林区为居址，及赐葡人队伍名‘火枪队’。”见棠花编著《泰国古今史》，1981年泰国中文版，20页。以下引该书均简称《泰国古今史》。此处所述拍昭德朋差威底即瑞梯王，蒙国即孟国。



[2]
 意即：瓮中之鳖。



[3]
 国王出入宫殿时敲击的鼓。



（212）卑谬王明康



卑谬王明康闻瑞梯王前来征讨，连忙深挖壕堑、加固城防、添置枪炮武器、增设拦阻象队之鹿砦、囤积粮食。并邀请上缅甸各土司调拨援军，请若开王也速发兵前来助战。瑞梯王来到卑谬，从水陆两路进攻城池。由于守兵众多，火力密集而伤亡惨重，只得退至远处从水陆两路包围。阿瓦王多汉发、翁榜土司等召集众土司商议后，派战象800、骏马10000、士卒16万前来增援。瑞梯王闻讯后召来众大臣帐前商议对策。勃因囊奏道：“现在众土司前来助战，听说他们的战象、骏马为数众多。然而，论象术他们不及我们，其步军亦不及我方。但掸人擅长马术。因此，应依仗象军攻打。此外，要将土司们前来助战一事，严加封锁消息，不能让城中知晓。可在深夜出兵，在一站路以外阻击土司军。掸人焉能抵挡得住我军攻击？必能将他们打垮。”瑞梯王下令由勃印囊作相应部署，见机行事。勃印囊从各军中精选良象、骏马及善战之精兵由西都因加都和赖亚耶傣两队马军作先锋，南达约达、德门比亚德迈、南达觉廷、苏拉宫恩等军与上述两队马军共6队人马，带战象50、骏马700、士卒30000从右路进攻。由杜因亚扎和因意杜因两队马军作先锋，巴亚觉都、德门埃那耶、德门佐加拉、底里泽亚觉廷等军连同上述马军共6队，带战象50、骏马700、士卒30000从左路进军。由杜因约达、亚扎德曼两队马军为前锋，摩诃基、德门丹杰、德门埃那耶 
 

注



 、勃印囊等军连同马军共6队，带战象50、骏马700、士卒30000从中路进发。

从卑谬出发。走出一站之遥，让象都下到河中，令6队马军前去侦察。马军们遇到土司马军后，立即回来禀报。土司们见到缅族马军，立即策马驱象追来。西都因加都，赖亚耶傣等6队马军将敌人诱过来后，分成左右两路。勃印囊等3路大军从河中牵出战象，备好象鞍，将火铳架好，等土司们的军队逼近，然后突然开火，弹如雨下，掸军兵卒象马中弹死伤者极多。初战便败阵两三次。土司们增派大量象马冲杀过来。勃印囊将150头战象分成三路，驱象冲去，掸人之象体小力弱，被大象挑伤，纷纷倒地，有些象见到缅方象队，惊吼而逃。象军败阵，马军也支持不住，纷纷仓皇逃命，乱成一团。西都因加都和赖亚耶傣率6队马军紧追不舍，一举将宋砌侯、耀绍侯、囊蒙侯等人连同坐象一起生擒。并俘获战象60头、骏马300余、俘虏20000多。敌人死伤甚众。勃印囊获全胜后，虑及不能离围城部队太远，便收兵回围城部队驻地。回营后，将俘获的象马和俘虏呈缴瑞梯王。瑞梯王大喜，将王族用仪仗与御用乘骑、手脚指环、金伞两把、圆形靠垫、象20头、马50匹及俘虏2000余名都赐给了勃印囊。众大臣有功人等亦论功行赏，赐给勋号、皇家仪仗、分封土地。

击溃土司们的援兵后，随即书告卑谬城中之敌，卑谬主明康毫无反应。瑞梯王召众大臣到帐前商议：“卑谬王自恃城池坚固，武器众多，因而对我下书不作答复，但是，他尽管武器众多，若没有粮食，又将如何呢？城中粮仓少而官兵多，现在连一片菜叶也无法从城外运入。待雨季到来，朕将让我方士卒种田，并让后方城镇运送粮食，我军可保丰衣足食。如此安排，难道卑谬王还能逃出我掌心么？”同时，调集孟三邦诸城将士以补充各军，各镇也用船运来粮食。

应卑谬王之请求，若开王派王弟丹兑侯为主将，率战象100、骏马200、士卒50000，从陆路前来支援。若开王子乌巴亚扎率格杜伦锦船700、水军70000，绕过那伽意山沿毛丁加律一线开来。若开王弟将若开已派水陆两军前去支援一事写成书信，让卑谬的5个村民送进城去。那5个人深夜准备潜入城中送信时，被瑞梯王士兵抓住，押至瑞梯王处。瑞梯王知道信中之意后，命勃生侯德门比亚德迈、渺米亚侯德门巴尤、开榜侯德门丹杰、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等4人回到自己食邑城中，增添枪炮火力、坚守城池。他们几个乘劳加船，配齐水手，迅速启程，顺水而下，赶回各自城池。瑞梯王召众大臣商议道：“今闻若开派水陆两军前来支援，声势浩大，吾等是撤除包围圈、集中兵力去迎战若开军好呢？还是继续围城，像对付土司军那样分兵前去迎击为好呢？”勃印囊和王弟底里泽亚觉廷奏道：“若开援军兵力甚众，如若不撤围城之军，仅用部分兵力去对付，胜则甚好，如若不胜，围城之军势必陷入腹背受敌之窘境。因此，如果若开军开来，我们应以水师迎战其水师、陆军迎战其陆军，奋勇作战，谅若开军绝非我军之对手。待我军击溃若开军后，回师再围卑谬，卑谬定难逃王之掌心！”中军之将南达丁坚奏道：

“古时，有一群猴子住在山脚下，离山不远处有一座村庄、附近有一花园，园中有一棵大柿子树，当柿子成熟时，猴子们便在深夜前来偷吃。村民们知道猴子正在树上偷吃柿子，纷纷拿起武器弓箭走出村子将柿子树团团围住。一些没去偷柿子的猴子得知自己的伙伴被人围困，为解救他们，便摸进村子，将房屋点着。此时若村民能一部分回村救火，另一部分仍然围住柿子树，这样既能扑灭大火，又能将猴子抓住。但他们却没能这样做，全部村民奔回救火。猴子趁机全部逃掉。现在的形势也正如此，如果按刚才所说，解了城围，全部去攻打援军、卑谬人就会像那群猴子一样，全部混到郊外，围城计划岂不全部落空？再者，一旦撤离卑谬，城中之敌随后追来，难道不也是腹背受敌吗？我们辛辛苦苦包围了五六个月之久就将前功尽弃。”勃印囊听完他们所奏说道：“刚才二位所谈均为实情，我们要牢牢围住卑谬，也要战胜来敌。若开王子及王弟带兵前来救援，并非为其自身利益，仅仅为他人而来。顺利时他们将全力以赴，倘战事不利，定会迅速撤退。若开人善水战。但我们有勃生、渺米亚、达拉、大光等城已派强兵良将有充足武器把守。若开王子怎能以战船、伦锦船700只越过此重重阻兵到此助战呢？若开王弟丹兑侯率领之陆军，从乌迎布一线开来。无论是象、马还是步卒都不及我军。因此，我们应以水军船队继续包围卑谬城，挑选陆军中优秀的战象，骏马迎击援军。粮草由水军调拨供应陆军。请洪福之主陛下坐镇围城军中。由臣等前去迎战若开军。”瑞梯王接纳勃印囊之言，令他部署一切。勃印囊便按所奏之计作了安排。任命巴亚觉廷和南达觉廷为陆军督领，德门巴尤和南达约达为船队督领。

出击各军序列为：由西都因加都、赖亚耶傣两支马军为先锋，德耶西都、德门耶丁延、德门毛昆、勃印囊等4军，共6支大军率战象50、骏马800、士卒20000从中路进军。由杜因亚扎、因意杜因两支马军为先锋，西都加马尼、南达丁坚、德门埃那耶、德门佐加拉等4军，共6支大军率战象50、骏马800、士卒20000从右路攻击。由杜因约达、亚扎德曼两支马军为先锋，底里泽亚觉廷、摩诃基、德门埃那耶 
 

注



 、德门巴仰4军，共6支大军率战象50、骏马800、士卒20000，从左路迎敌。出兵时，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城中知道。在离卑谬一站路外驻扎，若开王弟丹兑侯对卑谬城中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进军卑谬。在离卑谬五站地之处安营扎寨。

此时勃印囊召集各路将领，下令道：“现若开王弟已在距卑谬城五站地远处扎营，如若前去攻打，一则将远离围城之军，再则彼军营防坚固严密，难以取胜。因此必须用计诱若开王弟迅速前来，而后攻击之，才易于获胜。”于是召来城中逃出之5人，命令道：“尔等须尽心效力，事成之后，定为尔等请功。”那5人答道：“定效犬马之劳。”勃印囊让他们宣誓效忠后，发了奖赏，让他们装作是奉卑谬王明康之遣，前去下书的。书中写道：“欣闻吾兄若开王派王弟前来助战，不胜喜悦。现瑞梯王之船队驻在德右茂。勃印囊等7支人马正靠城墙驻扎。孟乃、良瑞、翁榜、底宝等土司亦率军前来助战。现正驻扎在美德以东。吾已约他们等王弟到达后一齐出战。望王弟迅速前来，与各土司军会合，从外往里攻打。吾亦将从城内往外攻打，形成内外夹击，瑞梯王怎能抵敌得住？他们必败无疑。届时我们可乘胜追击，直捣汉达瓦底。”佯装此信为卑谬王明康致若开王弟所写手书。并附上红宝石指环两枚，红宝石手镯两副，并盖上足以乱真之印章。让那5人送到若开王弟军中。那5人原是从城中逃出的，城郊的村民对他们也深信不疑，将他们直接送到若开王弟处。若开王弟从他们送来的书信中获知情况后便尽起军马前进。

勃印囊令赖亚耶傣等6支马军为先锋，分成3路，浩浩荡荡前去迎敌。赖亚耶傣等6支马军与若开的先头马军相遇，即刻渡过河来攻打，若开马军败退逃回。若开王弟见先锋马军败退逃回，准备安营扎寨。赖亚耶傣等继续追来，遂将象军摆开阵势。勃印囊3路大军到齐后，未作耽搁，立即奋勇进攻。若开王弟的先头马军溃败。勃印囊骑上“耶蓬松”象向若开王弟方向纵象猛冲、若开王弟抵敌不住，不敢在象背上抵抗。只得跳上马背逃跑，他的坐骑战象被俘。若开王弟之军只得后撤。这边3路大军紧追不舍，将对方骑象大臣10余名连象一起俘获，还抓获无人骑坐的战象30余头、骏马400多匹、士卒2000余名。敌人死伤惨重。勃印囊担心深追敌军将离围城之军太远。遂将追兵召回，待到会合后，一齐回到围城军中。若开王子从水路前来，闻陆军已被击溃，行至勃生、渺米亚一带便向后撤军。

瑞梯王在众大臣面前盛赞勃因囊之功绩，表扬其部署有方，轻取若开援军。随即将自己的带金线的丝绒朝服和御用红宝石手镯、红宝石指环都赐给勃印囊，并晋升其为左方王储之位。又将圆形靠垫三副、八角槟榔盒，三个小槟榔匣子及槟榔罐中各色配料、彩斑金水瓶、放水瓶的彩斑小桌，彩纹金痰盂、带彩斑金盖之水罐、绿色丝绒包头巾、上镶有金色圆点闪光片和八朵花以及左右帷上嵌有三道金线的九围抬轿、金象具、金象轿、马具、金伞两把、带三层榕叶饰物的红伞、7只鼓、5只银唢呐等物赐给勃印囊。对战中有功之臣也分别赐给衔号、皇家用仪仗以及分封土地。并将俘获之象马、俘虏等均赐给抓获者本人。士卒们所获之金银衣物之类均归个人所有。只有火炮武器等上缴。

瑞梯王又将战胜若开援军之消息，写书告知城中，并派出一名若开大臣随送书人一同前往。卑谬王虽然获悉土司们和若开王弟等援军均被击败退回之讯，但仍不肯就范谈判。他想：“雨季即将来临，对方还能坚持多久？”于是继续加固城防，严守城头。瑞梯王想：“尔城墙修得再牢，怎能挡得住朕的进攻？”便命士卒强攻。但城上各色武器火力凶猛密集，攻城官兵伤亡惨重，仍不能攻克。瑞梯王召勃印囊来问：“如何是好？”勃印囊道：“围城已逾五六个月，此城城小，粮仓亦少。城中男女老少人口众多。从外面休想运进一片菜叶。城中敌人已是笱中之鱼。现我伤亡虽然惨重，但也要不顾一切令士卒强行攻城，再令汉达瓦底调大小船只运送粮食。这样，卑谬城中之敌插翅亦难飞矣！”瑞梯王道：“兄与朕形同一体！但凭兄作主，安排一切，以便早日取胜。”随即将水陆两军都交勃印囊指挥。勃印囊日夜操劳军务，不让一棵草、一粒米运进城去。一个月后，城内发生饥荒，纷纷出城投奔马军而来。从城中逃出的人日益增多，守城士兵相应减少。卑谬王见此状况，大惊。便让信达马巴拉固育、信底达德那两位法师带上大批礼物和良象那伽瓦拉前来求和。瑞梯王考虑到人生来之不易，便恩准他不死。缅历904年3月5日（公元1542年5月18日）卑谬王明康率众大臣出城来到瑞梯王帐前投降。瑞梯王便让明康王偕王后底里蓬突移居给杜摩底城。没收其全部妃子、大臣、将官和良象骏马，押送至京都汉达瓦底。将卑谬赐给内傅德多达马亚扎，并立其为王，赐给君王登基之五宝器，又将各地分封给众人，设置远近哨卡后，于缅历4月间（公元1542年6月中旬至1542年7月上旬）返回王都汉达瓦底。





[1]
 此处明显有误，与左路军中德门埃那耶重了。经查《缅甸大史》与此处完全一样。尚未查到其他史料中有相关记述，所以只得照录于此。



[2]
 此处明显有误，与右路军中德门埃那耶重了。经查《缅甸大史》与此处完全一样。尚未查到其他史料中有相关记述，所以只得照录于此。




中卷 第十一编





（213）在室利差呾罗卑谬城称王的各代君主



室利差呾罗卑谬城的情况如下：蒲甘王朝那腊底哈勃德德由别敏之子底哈都于缅历604年（公元1242年）开始建成。底哈都在位42年，殁于646年（公元1284年），其弟加苏瓦即位。加苏瓦在位39年，殁于685年（公元1323年）。彬牙王朝七缅桂寺施主将王位授予顶兑苏仰乃，苏仰乃在位54年，殁于739年（公元1377年）。（阿瓦王朝）明基苏瓦绍盖王授王位给王兄敏塞瑞南信之子明基密那榭。明基密那榭在位11年，殁于750年（公元1388年）。明基苏瓦绍盖又将王位赐与明梯莱，明梯莱在位5年，殁于755年（公元1393年）。明基苏瓦绍盖又将王位赐予孟人赖亚弁琪。赖亚弁琪在位22年，殁于777年（公元1415年）。（阿瓦王朝）明康基将王位授予叟格德。叟格德在位3个月。同年明康基又将王位赐给后死于达拉的王子明耶觉苏瓦。明耶觉苏瓦在位9个月。778年（公元1416年）因父王明康召回，定为王储。又将卑谬城王位赐给其弟底哈都。底哈都在位3年。781年（公元1419年）底哈都又被其父召回。因其兄已死，底哈都被定为王储。是年，赐苏瑞开，号明耶觉苏瓦，食邑卑谬。苏瑞开号明耶觉苏瓦，在位6年。787年（公元1425年）被废。殁于昂宾垒的底哈都王将卑谬赐于明摩诃，在位4年。791年（公元1429年）又赐色固与明摩诃。父王孟养王将卑谬赐与图巴永佛塔施主底哈都，底哈都在位13年，于804年（公元1442年）登上阿瓦王位。底哈都登上阿瓦王位后，又将卑谬赐与妻弟明耶觉苏瓦。明耶觉苏瓦在位3年，807年（公元1445年）转任达耶瓦底侯，又将卑谬赐与王子明基苏瓦。明基苏瓦独立称王，在位37年，殁于844年（1482年）。王弟信漂辛德多明绍从达耶瓦底来此立其嫂为后，登基称王。信漂辛德多明绍在位44年，殁于888年（公元1526年）其子勃因兑为王，在位6年，殁于894年（公元1532年） 
 

注



 ，其子那腊勃底即王位。那腊勃底在位6年，殁于900年（公元1538年）。其弟号为明康的信德叶即位，在位4年，904年（公元1542年）被废。数代君王曾有赫赫武功的室利差呾罗王朝终被瑞梯王所灭。

据《缅甸大史》中称：缅历781年（公元1419年）授苏瑞开以明耶觉苏瓦称号，并赐卑谬城，在位6年，殁于787年（公元1425年）。又说814年（公元1452年）底哈都在阿瓦登基时，又曾赐卑谬给妻弟明耶觉苏瓦。可见所言苏瑞开明耶觉苏瓦已殁，实为一时疏误。根据《南下卑谬》茂贡诗、《新史》等记载，该苏瑞开明耶觉苏瓦在摩诃底哈都拉卑松王在位时一直还活着，故苏瑞开明耶觉苏瓦殁于缅历787年，遂赐卑谬与明摩诃一说不实，应为废黜明耶觉苏瓦卑谬王之职，而赐与明摩诃才符合事实。





[1]
 原文有误，误写为849年。



（214）阿瓦王翁榜孔迈与瑞梯王之战



是年在阿瓦，明基仰瑙杀死多汉发立翁榜孔迈基之子孔迈艾为王。于是，阿瓦王翁榜孔迈之弟翁榜土司与孟密、孟养、孟拱诸土司商议道：“前番我们向卑谬增援时，未等八莫与良瑞土司到来即仓促起兵，以致受挫，损失严重。论水路，我方只有小船，而对方则多泽拉格彬大战船，致使我方无法冲杀。此番咱们七位土司要汇集一起，在阿瓦制造泽拉格彬、格杜、伦锦等船只。制成后，即以泽拉格彬1000余载兵勇；以货船500运粮。陆路则集七土司所有大批象、马进发。那时看他们还敢跟咱们将士们较量吗？准备就绪后就先攻卑谬。若得卑谬，就驻兵固守。再进攻东吁，若得东吁就由水陆两路再攻打汉达瓦底。如此，瑞梯王岂能逃出咱们掌心？”七位土司商量已定，便来到阿瓦制造大量船只桨橹。事后，由孟拱、孟密二土司领大战船泽拉格彬300、劳加、皎雷船300、货船500、士卒约12000，由水路进发。余下翁榜等五位土司则从陆路领战象1200、骏马10000、士卒16万，水陆两路呼应，于缅历905年9月11日（公元1543年11月6日）由阿瓦向卑谬进军。卑谬侯德多达马亚扎向瑞梯王奏报七位土司从水陆两路举大队象马兵卒来攻之事。瑞梯王即令卑谬附近的德娄茂、古突、兴实塔、直柳漂、莱、毛比、达耶瓦底等城镇的军民备火铳、枪支、臼炮等与卑谬侯一起共守卑谬，城中备足粮草。七位土司抵卑谬后，水陆两面攻城，城上火铳臼炮齐发，兵卒象马死伤惨重；水路方面也因城上发射炮弹，船被击毁击沉。多次攻城未克，兵马折损惨重，只得后撤，令水陆两军将城围住。

瑞梯王闻土司们水陆大军围城，便召勃印囊等文武大臣们商议。此时，莫塔马侯苏拉宫恩奏道：“前次围攻卑谬翁榜土司等为解围而来，因系他人之事，所带象马不多，形同儿戏。而我方则汇集众多官兵，象强马壮，武器充足，故而取胜。而现在据卑谬来人报，此次七土司联手，兵马甚众，水军船只亦多。此次发兵，陛下宜从陆路多派兵马。若像上次那样由陛下从水路进发，水军虽强，步军势弱，即使水军胜敌，步兵却不能肯定取胜。而若从陆路击溃敌军后，敌水军亦不攻自破。”勃印囊听罢苏拉宫恩所奏后奏道：“苏拉宫恩所奏是实。他要威德显赫的陛下从陆路发兵。但是陛下若率步兵出征，甚为不利。臣为何这般说呢？前番围卑谬时翁榜土司等为解围而来，但七土司未到齐便出兵，翁榜土司兵将少，象马力量也薄，且又是为他人之事，不甚出力，故不堪我军一击。因有前次之败，据说今番七土司抱有雪耻之心，发奋而来，水陆两路兵力雄厚。为取胜计，宜由陛下亲率水军；而由臣率领勃生32镇、莫塔马32镇、汉达瓦底32镇之良象骏马，精锐强兵，以稳操胜券之部署由陆路而出。吾等已知掸人实力；掸人也知吾军厉害。他们若在陆路失利，水路焉能抵御？此外还应增派强兵固守东吁，敌是否会攻东吁亦难预测。”

渺米亚侯德门巴尤听勃印囊奏后，接着也奏道：“洪福吾王，勃印囊所奏极是。从前亚扎底律来围卑谬，明康王前来解围，而亚扎底律渡河至西岸，用许多战船自上游截击由阿瓦来的运粮船队，于是明康王之兵皆陷于饥饿之中，不得不求和，两王之争始告结束。鉴于前番之事，今日亦应妥善处之。”瑞梯王遂命勃印囊先作安排。勃印囊俟孟3支大军到齐后便部署水陆两路大军。水路：由德门比亚德迈、德门丹杰、南达觉廷、德门耶丁延各领一军。缅王瑞梯乘坐11层顶尖顶阁楼式御舫，由8艘劳加船牵引。前后左右有12艘劳加船置放金轿等御用仪仗跟随前行。4位卫戍长各自乘劳加船前后左右四面护卫。在泽拉格彬、古囿、舢板等战船上布置了掩体，遍插金盾、金挡、金牌、金矛满载身着黑衣红盔和黑盔的兵勇；葡萄牙兵穿戴着与众不同的包头与裤子，带着火铳、臼炮跟随而来。命南达丁坚为水军统领，巴亚南达都为监军。其后由底里泽亚觉廷、德门泽布翁、巴亚觉都、埃蒙德亚、南达觉都、巴亚丁坚、摩诃基7员大将各率1军跟随而来。包括主军在内的12支大军中拥有泽拉格彬、格杜、伦锦800，劳加、铁船300、运粮船500、士卒90000。大军出发之时，锣鼓、军号齐鸣，响彻江面，浩浩荡荡，蔚为壮观。陆路方面：以赖亚耶傣、勃因觉都、赖亚约达、亚扎德曼4支马军先行，德门巴尤、德门毛昆、德门布翁西、苏拉宫恩、亚扎丁坚、内谬觉廷、色杜加马尼、德门埃巴耶、彬尼亚江等各率1军随后，勃印囊亲率大军殿后。包括4支马军在内的14支大军中共有战象800、骏马8000、士卒12万，向达耶瓦底进发。抵达耶瓦底后，水陆并进。翁榜土司等闻瑞梯王举水陆两路大军来攻，认为是夹攻之术，便撤去包围卑谬的水陆兵勇，退到卑谬之北2英里余远处据点固守，水陆呼应。瑞梯王令勃印囊全权部署作战。勃印囊派出40条泽拉格彬大战船，上置放大炮、臼炮等，令4000兵勇向西逆流而上。土司的水军见后便派出许多战船猛追而来。瑞梯王的军队见掸军追来，便发射大炮轰击。掸军都是小船，不堪一击而沉毁。掸水军败后，缅军船队便沿江北上，驻守美德、德叶，凡见掸军供粮船，统统迎而击之。1月许，掸军因上游来的粮食接应不上，陷于饥荒之中。为解饥馑之危，便在卑谬一带乡村四处寻找粮食，但因不时遭到缅军袭击，不敢到远处寻粮，终于无法维持而撤退。得知掸军后撤，缅军官兵改乘象骑马，摆开阵势追赶。勃印囊乘坐一头名为泽亚底达的大象，配金鞍金辔，带领持盾牌象兵3000、后备战象30头紧追掸兵不舍。掸兵且战且退，勃印囊将追及掸兵，急放出后备战象30头全力追赶。掸兵四散溃逃，许多象马兵勇被俘，伤亡甚重。瑞梯王又率水军追击。色林侯西都觉廷不能渡河返回色林，便与掸兵一起到了阿瓦。蒲甘侯德多也到阿瓦会合，阿瓦王孔迈将耶难达城赐之。

瑞梯王到达色林，登岸围城。当时忽闻从城内瑞丹萨佛塔塔基广场上传来的鼓声，瑞梯王问：“何声？”奏道：“此乃击打编鼓之乐声。”王便下令：“攻占色林后，不得伤害击鼓之人。”因西都觉廷之子明基耶傣在色林城四周建造了坚固的城防工事、战壕沟堑等进行抵抗，一时不能攻克。3天后，缅兵勇才冒着箭林弹雨得以挨近城下，挖毁城墙，进入城内。俘获色林侯妃及其长子耶傣，占领全城。占色林后，掳走了大批随从侍臣及良象骏马。赐一幼名信底哈，称号为西都觉廷的内傅以大批兵马，并食邑色林城。因他曾在攻打达耶瓦底时，将无牙象劳希丁从鼻根刺穿至咽喉。占色林后又进攻色林周围地区：色雷、布坎艾、育瓦达，直到攻占蒲甘。诸侯不敢抵抗，都去投靠阿瓦。得诸城后，瑞梯王又将蒲甘和大批兵马赐予叟格德；将鄂达耀、杜云岱赐给叟格德之侄亚扎德曼；将色雷、布坎艾、辛咕、育瓦达、皎勃当5县及兵马赐予巴亚觉都；将色固城赐与赖威约达；将垒盖城赐与亚扎都拉；将马龙城赐与亚扎丁坚；将品达城赐与德耶西都；将马圭城赐与德耶布翁尼亚；将敏贡城赐与泽亚梯莱；将东敦赐与那当米亚；将敏东、岱达、谬迪、明达、耶蕾鄂等城与兵马赐与曾经在骑象决斗中战胜过莫塔马侯苏彬尼亚的明耶觉廷。此外，对投诚来归的诸侯皆令其宣誓效忠之后分别赐赏，并允其仍返原地食邑。将伊洛瓦底江东西两岸许多城镇分封完毕后又在各处设立了远近哨卡。缅历906年5月（公元1544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率水陆两军班师返回京都汉达瓦底。

缅历906年9月（公元1544年10月下半月至12月上半月）在皇宫的前院建造了枢密院大殿。同年同月又在宫内建造了供奉古代佛像的佛堂。在汉达瓦底以西建造了周围拥有70小寺的孟族式寺院，赐封该寺法师为大僧王并印信，还派了住持方丈。斋请村居派、林居派各高僧长老；布施僧侣用八法器等许多物品。同年在新比地区建造了佛塔，在东西南北的四面城墙处各建一所寺庙，因缅王时年28岁，便剃度了28人入佛门。是年，渺米亚侯德门巴尤去世，孟人皆削发。

同年，原色林侯西都觉廷之属下路林觉木等乘其不备反叛了出身于内侍的新色林侯西都觉廷。西都觉廷尽力集合了奴仆象马，迅速逃回东吁。路林觉木等人在白古西都觉廷逃走后便从阿瓦迎来原色林侯西都觉廷，重又食邑色林。瑞梯王了解此情况后，即命东吁王、卑谬王、美德侯及西都觉廷各率一军，4支大军共有战象15、骏马2000、士卒70000进军色林。大军在皎锡扎营。色林侯西都觉廷得知汉达瓦底大军到来，便骑漆妙盖象，领象兵3000、骏马300出城。白古西都觉廷也领骏马300杀来。原色林侯西都觉廷部下信缪觉率兵勇上前迎战。

白古西都觉廷骑名叫抱觉泽亚的大象出阵，色林西都觉廷出阵迎战。因部署不当，白古西都觉廷败退，所乘骑象抱觉泽亚受枪刺伤达36处之多，返回齐欧营地。色林侯西都觉廷回到城内大声叫道：“白古小子，天色已晚，明天我西都觉廷还要再战。在陆路让你跑了，但在色林渡口上，看你们白古人还能跑到哪里去？”白古西都觉廷身上受伤多处，在尚能使对方听到叫喊声的远处也叫喊道：“明天西都觉廷你可一定要出阵，咱们再比个高低，看你还跑得了么！”白古西都觉廷的骑象抱觉泽亚受伤多处，身上的肉块挂落下来。天亮时分，因见抱觉泽亚痛楚已极，便换乘了直柳漂侯的象，领持长矛护象兵3000、马300余骑出战。色林西都觉廷骑象漆妙盖，以信曼昂为象骑中座，也领持长矛护象兵300、马300余骑出阵迎战。双方在齐欧地区交战，在两边的护象兵砍杀时，砍倒了信缪觉，当场毙命。护象兵们见信缪觉身亡，便乱了阵脚。白古西都觉廷见象兵们溃散，便急驰象来打色林侯西都觉廷，色林侯迎战，力渐不支。色林侯的骑象也掉头而逃。白古西都觉廷一边乘象追赶，一边高呼：“我白古西都觉廷追来了，看你色林西都觉廷还往哪里逃？”象骑快追近时，色林西都觉廷的象骑中座护卫兵信曼昂举刀砍来，白古西都觉廷军盔被砍破，额头受伤，脸上淌着鲜血，但仍急追不放。色林西都觉廷抵敌不住，溃逃中，象骑中座护卫兵信曼昂也从象背上摔下，只身逃跑。于是，色林军大败。白古西都觉廷兵勇攻进城中。色林侯单身只骑，未带一兵一卒向朗榭方向逃走。到了山林之中，因口渴下象饮水。他的坐象竟追来抵撞。他不得不逃进竹林之中，象也随之逃走。后他被钦族土人抓住，送孟养色隆处。孟养土司安慰他说：“你是我的盟友，别担心我要打进阿瓦立你为王。”瑞梯王此时正以孟族仪式剪发，按孟王室的习俗举行了加冕。



（215）按孟发式剪发



瑞梯王剪发缘由如下：汉达瓦底有一孟族富翁。他约有5000头牛，牛栏中一母牛怀孕，足月却产下一美貌女孩，当其他牛均离开牛栏时，该牛却不走出牛栏。富翁去牛栏察看，见一美貌女孩便抱来抚养。该女孩长大后取名凯玛瑙，富翁因无子嗣，便把此女视为亲女一般喂养穿着打扮起来，人人见之都说她美如天仙。凯玛瑙7岁时，适逢瑞梯王来游花园，见到此女，问是何人之女，答：“是孟族富翁之女。”也是瑞梯王与此女有缘，一见钟情。返宫后即召该女进宫。瑞梯王对该女十分爱怜，令其不离左右。因凯玛瑙在孟族人家中长大，一切均喜欢孟族习俗，并常在王前谈及孟王室的装饰美观，缅王室的装饰不及等等。缅王召一葡萄牙籍船员经常进宫侍奉吃喝，并按孟族风俗剃了发。也有的书中记载说，那时缅王并没有全部控制孟国国土，因有学者奏道：“据占卜测得有孟人将为王的征兆。”故缅王按孟人的风俗剃了发。

缅历907年（公元1545年），造独柱阁举行加冕仪式。此时，缅王头戴九宝镶制的有1000个尖形装饰的名叫“至高无上”的皇冠，佩戴用整块绿玉制的耳环，穿上嵌九宝的名为“摩诃牟尼”的朝服。左右各置4顶白伞，此白伞披3层顶盖，镶花纹装饰，伞把饰满珠宝；8把顶端镶红宝石的金朝杖。左右两边各布置了缅王朝和孟王朝的全部仪仗，举行了加冕仪式。赐觉廷瑙亚塔之父、东吁王明耶底哈都一套御用仪仗服饰、4柄金伞、御轿以及出入朝鼓。并赐座于王之右。赐勃因囊觉廷瑙亚塔以嵌红宝石一圈的八角槟榔杯、三式槟榔盒、嵌红宝石御用饮水瓶、八角嵌红宝石金水罐、金水壶、五彩丝织金象鞍座、金马鞍座、2柄乘轿用金伞、皇鼓9只、银唢呐、银喇叭各5把，并赐3层座垫的王储座。赐觉廷瑙亚塔之弟底里泽亚觉廷以八角金槟榔杯、各式槟榔盒、饮水瓶、八角冷水壶、金痰盂、9道圈的抬轿1座、金伞1柄、带篷象轿、金出殿鼓7只、唢呐3把、喇叭2只，并赐亲王座。赐令与堕罗钵底白宫之主巴亚南达梅之孙女，即德榭觉廷基之女完婚。赐觉廷瑙亚塔二弟南达约达一套金槟榔杯、盒、饮水瓶、茶壶、金铜合金痰盂、7层顶抬轿1座、金伞1柄、鼓5只、唢呐3把、喇叭2只，并赐亲王座。赐命与卑谬王之幼女，即色林西都觉廷之妃完婚。赐觉廷瑙亚塔之弟泽亚南达槟榔杯、茶壶、饮水瓶、痰盂、带篷象轿、朝杖1柄、鼓5只、唢呐3把、喇叭2只，并赐亲王座。赐命与卑谬王勃因兑后来的王妃所生的公主雷炯王妃完婚。此外又按各人名位不同分赐各皇亲国戚、众臣百官、孟及掸邦各王公将相槟榔杯、咸茶盒、饮水瓶、痰盂、抬轿、有5道圈或7道圈或9道圈的2层或3层的朝杖，带篷象轿、皇鼓等物。并各按名位赐座完毕。此时，缅王在帝王宝座落座。加冕仪式犹如天宫盛会，似天帝威仪，庄严堂皇。仪式整整持续7天，并斋请村居派林居派各高僧长老，布施僧用八法器。加冕一个月之后，乘坐宝石金舫，在四军护卫、水陆兵勇簇拥下参拜大光佛塔。用了相当于缅王体重的金子将佛塔从顶到底，全部加贴金箔，举行庆典7日。这一年孟三邦皆安定繁荣。该年若开王薨后，太子即位，老王之弟——丹兑侯不服，对之不敬，发生纷争。若开王之弟自知力量薄弱，遂派两名官员带了礼品向瑞梯王求派援军。

瑞梯王派西杜因加都、德门埃那耶、德门比亚萨、德门毛昆4人各领一军，带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40000进军丹兑。大军未到之前，若开王之子已从水陆两路率兵来攻丹兑，若开王弟逃到瑞梯王处。瑞梯王抚慰丹兑侯说：“卿勿担忧，朕将封卿为王。”遂召回德门比亚萨等4支援军。之后，勃印囊奏道：“以水陆两路而论，陆路崇山峻岭，行军艰难，宜由吾主率水军御驾亲征方能取胜。又因若开人谙熟船术，故更需加强水军。”王便命依议行事。

水路方面由勃生侯德门比亚德迈、丁因侯南达觉廷、直柳漂侯德门耶丁延、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开榜侯德门丹杰、温谬侯德门埃那耶、德敏东侯南达约达等人率7支大军为先锋。瑞梯王乘坐有11层尖顶楼阁式御舫，御舫前后各有8艘劳加船牵引。饰有彩绘的劳加船200艘，上载有缅王各式仪仗。御舫四周由泽拉格彬、古圃、舢板等船护卫。船上插满金盾、金挡、金牌、金矛，并载了大炮、臼炮等武器，由卫戍们在前后左右四面守卫。大军以南达丁坚为统领，巴亚南达都为监军。4位卫戍长各乘1艘劳加船相随缅王左右。后续部队为：兹育埃翁侯底里泽亚觉廷、岱格拉侯德门佐加拉、锡当侯摩诃基、云色林侯德门泽布翁、赖亚侯巴亚觉都、温约侯埃蒙德亚、约谬侯南达觉都等率领的7支大军。包括主军在内共15支大军中共有泽拉格彬等大战船800、劳加铁船500、运粮船100、士卒35万。在震撼河道的鼓、钹、法螺等军乐声中出发。

陆路方面是：杜因登西、杜因亚扎、杜因约达、杜因巴利4支马军；后面是林巴德侯德耶西都、德右茂侯弁琪、色林侯西都觉廷、敏东岱达侯的代表明觉廷、达耶瓦底侯瑙亚塔、兹亚侯德门巴仰、渺米亚侯色杜加马尼、勒宫卑侯南达都利亚、阿叟侯德门埃那耶、大光侯彬尼亚江道率领的各路部队；再后面的是勃印囊率领的主军。连同4支马军在内共15支陆路军马，计有战象600、士卒40000，从林巴德方面进军。京城汉达瓦底布置重兵由巴亚加马尼和彬尼亚恩驻守。并派毛淡棉侯苏彬尼亚乌与丹莱率重兵守卫汉达瓦底以东一线。因东吁与东部掸邦相近，便命东吁侯明耶底哈都驻守东吁。又因蒲甘侯叟格德、色雷侯巴亚觉都、东敦基侯那当米亚所在各镇与阿瓦城相近，便命这些侯王就地驻守各自城池。命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也就地驻守。将全国都布置就绪以后，缅王便于缅历908年8月4日（公元1546年10月27日）月曜日由水陆两路发兵。



（216）瑞梯王进军若开



若开王闻瑞梯王率兵来攻，便命在丹兑的兵勇乘格杜、伦锦船迎战。与瑞梯王的先头部队勃生侯、渺米亚侯交锋，他们被若开人抓住。正在此时，缅后继水军来到，若开人抵挡不住，速向丹兑后撤。缅水军追击，俘获许多船只。若开人正准备驻守丹兑之时，勃印囊等人的陆路军队到达。听说兵力雄厚，若开人便不敢防守丹兑，又向若开城后撤。瑞梯王占领丹兑镇后，派丹兑侯部下去向逃进山林的原丹兑一带乡村的居民告知若开王弟丹兑侯已随缅王返回的消息。乡民们得知丹兑侯确已来到，便纷纷来归。缅王让若开王弟丹兑侯及丁因侯南达觉廷与众乡民留在丹兑。安排停当后率领水陆两路大军进攻若开。在离若开尚有两站远之处正遇若开王率领水陆两军并大批象马船只前来迎战，于是陆路对陆路，水路对水路交战。陆路军，由林巴德侯等4支马军迎战，交锋时，缅军猛冲猛杀，骁勇异常。若开兵勇亦迎敌挡杀，鏖战多时，由于象军马军布阵不当，马军退至空旷地。此时，若开军以臼炮向林巴德侯射击，林巴德侯中弹身亡。林巴德侯死，兵勇遂后撤。这时，勃印囊的各路军陆续到来。再战，若开人败北。缅军俘获大量象、马、兵卒及武器，若开军死伤无数。陆路兵败后，若开水军便不敢恋战，速向若开城回撤。

瑞梯王进军至若开城下，水陆两路攻城不克。若开城位于山顶，城防坚固，护城壕沟很宽，武器军械充足，虽几次进攻皆不成功。便用水陆两军将城团团围住，并命围城部队建起木栅，造炮台，将臼炮等布置在炮台上，连日用密集炮火攻打。在此情形下，若开王子心想：“朕称王为时不久，百官中有服朕者，也有与敌相通者。今瑞梯王兵马甚强，旷日时久则必抵挡不住，还不如早些议和为好。”于是便写了一封词语谦和恭上的议和信件交两位大臣带了大批礼品去到缅军营地。瑞梯王对两位大臣道：“朕已有言在先，要封丹兑侯为王，朕不能考虑尔等的要求。”随后请使臣参观缅军的装备力量，然后才放其回去。使臣参观缅军阵容后回到若开城内，备说缅军阵容如何强大，兵勇之众多，布防严密，万难取胜等情况。若开王听奏后，惊恐万状，便请4位高僧出面说情求和。若开4高僧带领千余人抬了各式宽窄幅、粗细布匹来献。先到勃印囊军中说明要求参见缅王陛下。从勃印囊处又来到瑞梯王军中，见到缅王的部署，不胜震惊。



（217）若开王派四位高僧议和



瑞梯王问：“高僧们到此，有何贵干？”众僧奏道：“是为五件事而来。”当缅王问到是哪五件事时，若开四僧答道：“如今施主陛下因为若开王子与王叔不和发生争战，若开王弟到了陛下之处，才引来陛下大批象马和水陆兵勇前来攻打。若开国历来是子继父位称王，如今若开老王驾崩，按惯例，其子继位。但其弟丹兑侯不循旧规，造反起事，众人皆站在若开王子一边攻他，王弟力量不支才逃往陛下处。陛下欲扶他为王，进军至此。但若是陛下攻下若开城后废黜了若开王子立王弟为主，岂不破坏了若开国的惯例？此乃其一。

其二，旦迎瓦底系大国，兵将象马众多，武器装备雄厚。欲要速胜不可能，时间一久，现若开王与摩雍国王是姻兄弟，若摩雍国王得知若开城被围，定不会袖手旁观。若是摩雍国王以水陆两路前来攻打，陛下之军岂不受夹击之危？如此三国大战，眼见无数百姓生灵涂炭，贫僧等若不奏明陛下，岂不违反佛祖教诲，大逆不道？

其三，施主陛下不久前才征服了汉达瓦底、勃生、渺米亚、室利差呾罗、色林、蒲甘等各邦国，百姓尚未完全臣服，四乡并不安宁。北边的掸国、云国，南边的阿瑜陀耶等地的问题尚未解决。如今若让掸王、云王等知悉陛下兵征旦迎瓦底若开城之消息，一旦他们来犯陛下边境，陛下之兵勇不能迅速返回该地守卫。

其四，4、5月份将到，南面的风暴将会增强，那时陛下即使知道有敌军来攻陛下国土，陛下的兵勇也不能由水路返回了。毛丁加律一线风浪巨大，水路行不通时便要从陆路而回。但若开旦迎瓦底和汉达瓦底京城之间崇山峻岭相隔，一旦大雨滂沱，河水泛滥，象马行走不便，岂不误了大事？

其五，总括以上各条，请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的陛下用佛祖慧眼般的明见再斟酌思量一番，命若开王子把从若开王弟丹兑侯处得来的财产象马献给陛下，令其再将丹兑和山区7县交还给若开王弟，那时叔侄重归于好岂不也等于是陛下举其为王了吗？一旦陛下需要，他们叔侄都可为陛下效劳，岂不更好？贫僧等是为以上5条原因来向陛下求情的，请陛下明鉴。”

瑞梯王听僧人们说后便道：“以朕之武力，威震天下，所到之处无不臣服。高僧所言，今后叔侄二人都将向朕纳贡称臣，此条最为重要。朕再斟酌就是。现请高僧暂回，待再过一两日便可知结果。”瑞梯王向僧人们布施了咸茶、布匹、棕榈糖等物，送其返回。然后瑞梯王便召集勃印囊等群臣说道：“如今朕兵征若开是因若开人常犯我边界，掠我民众耕畜，还用葡萄牙兵轮船攻打我勃生、渺米亚等地。幸亏我军迎击，才未让其得逞。上次朕兵征上缅甸卑谬之时，叔侄两人为了援助卑谬都曾从水陆出兵，只因他们在武力和策略上的均略逊朕一筹而败归。现在若开王叔丹兑侯来投，朕曾言将举其为王，一旦攻下若开城，便要废黜若开王子，立其叔丹兑侯为王。现四位高僧前来求情，言讲废若开王立丹兑侯将破坏若开国之传统惯例。保证要让该叔侄两人都向朕纳贡称臣，平息干戈，请求朕息怒饶恕他们。朕回复道：纳贡称臣此点最为重要。朕还要三思而行。情况也确是如此，如废王子扶王弟为王则朕就破坏了父位子继的传统惯例了。”南达约达听王言后回奏道：“如今臣等将士奉王命率领水陆大军到达城下，已造就坚固围城工事。是若开王子见到吾国阵势强大，不胜惊恐才来言和的。故尚不应立即答应议和。必令其确切讲明今后纳贡称臣方可答应。”勃印囊听南达约达所奏后，也奏道：“如轻易就答应若开王所派僧人们的请求，那么陛下岂不是毁了已讲过的要举王弟为王之诺言么？如今他们正是惧怕吾王兵力强大才来讲和的，但毕竟交回若开王弟属地与财物，叔侄两人同来纳贡称臣这一点最为重要。既如此，必令其将良象骏马先交付若开王弟，令其将王用仪仗、丹兑及山区7县也交付若开王弟之后，吾王陛下将举其为王之言也就兑现了。”

瑞梯王赞同勃印囊所奏之言。过二三日之后，若开四僧又来帐前见驾。瑞梯王见僧人，和颜悦色寒暄片刻后说道：“前日谈及今后将称臣纳贡之言，这一点至关重要。朕本是修身求来世成佛之主，因是高僧来求，看在高僧面上，如叔侄二人日后都来纳贡称臣，朕便不再攻打若开国土，宽容这次。”若开王的四高僧便奏道：“今后叔侄二人确实向陛下纳贡称臣无疑。”缅王便道：“既如此，就先将若开城中好象两头以及城中的孟、缅、掸族的臣属经审问明白后都缴纳来此。然后再将若开王弟丹兑侯的部下兵马、财物也全部交来，并把丹兑和山区7县交回给若开王弟。”若开四僧听后奏道：“听到施主吾王陛下金言，真是难得啊！吾王陛下不愧为获一切种智的佛祖转世，宽宏大量已极。吾王陛下真正做到了君王十规中‘忍让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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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了。”众僧奏后便返回城中。若开僧人回去后便将瑞梯王的答复奏明若开王。若开王便召集群臣商议。之后派了四名大臣将瑞梯王以前在征服汉达瓦底时逃来若开的孟族大臣比亚达巴、德门西都以及5000名孟、缅、掸族人，两匹好象，各色丝绒细布等礼品来献。并全部献出了若开王弟的象、马、臣属、部下等。瑞梯王也审问了俘获的若开俘虏后全部释放。

然后，命勃印囊进若开王宫传达王命。勃印囊带着仪仗骑象来到若开城中。进宫后，被请到下铺地毯的镶金边的席上盘腿而坐，若开王也盘腿坐于金边席上，由勃印囊宣读缅王圣旨：“吾王陛下有旨，若开国因有传习，子继父位，朕不便破坏此传统惯例，故今朕亦扶持若开王子。并让其授给其叔丹兑侯以君王登基用五宝器及山区7县。今后朕若有差遣，尔等叔侄定要竭力尽职；尔等叔侄若遇事时，朕亦将相助。望尔等叔侄和睦相处像一张金箔一般，莫听坏人挑拨，牢记繁荣国家的精进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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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君王十规去做。”若开王称：“吾将牢记皇叔所训。”双方又寒暄多时。之后，若开王赠给勃印囊壮象2头、骏马2匹、各色布匹、黄金2缅斤、白银25缅斤。若开王称勃印囊为皇叔，勃印囊亦称若开王为王侄，相叙良久。若开王言道：“日后皇叔称王之时，还清皇叔扶持侄儿。皇叔有事，侄儿定去相助。”勃印囊也说一言为定。由此，后来勃印囊称王时，并不进攻若开国，只在当闻若开人侵犯边境时，才派王子僧伽达塔出征。后来缅王驾崩才被召回。

也有记载说是瑞梯王那次进军若开时，对方曾攀附勃印囊，而勃印囊亦有言在先，不攻若开，故勃印囊登基后并不进攻若开。

勃印囊回到军营中，将若开王赠礼等事奏报瑞梯王。王曰：“善！若开王已慑服于朕，朕亦不好再毁其传统惯例，就赦他这一遭吧。”拂晓，若开王派其舅父南达都利亚领千余人来献骏马2匹，红绿绒等各色布匹，红白檀香等各种香料，药物等许多贡品。若开的各王族、官员、富绅大户亦一一来献礼品。

瑞梯王也回赐了正规王室所用仪仗、王服等。若开王以恭谦之言要求赐与两艘大泽拉格彬，瑞梯王也赐给了。事过3日之后，各军依次放炮鸣枪，震天动地，于缅历11月12日（公元1547年2月1日）启程返回京都汉达瓦底。抵丹兑时，把臣属、部下、象马及丹兑城和摩伊勒木等山区7县交给若开王弟，同时赐给他八角槟榔盒、茶壶、饮水瓶、金痰盂、金伞2顶、轿舆等。并留下明觉廷和埃蒙德亚2支军队驻丹兑3个月以维持安宁。然后从丹兑出发，于正月5日（公元1547年3月25日）返回京都汉达瓦底城。

阿瑜陀耶王闻瑞梯王兵征若开，便派德门甘布意、德门多达加2员大将领战象200、骏马1000、士卒60000进攻土瓦城。土瓦侯用许多象马防守城池，防守不住，退至耶谬。毛淡棉侯彬尼亚乌奏报上述情况。瑞梯王得知后降旨：东部诸侯足以抵挡，不需再派身边人马。便命莫塔马侯苏勒宫恩为帅，领大泽拉格彬100、小泽拉格彬300、士卒40000由水路向土瓦进军。又命德门耶、德门毛淡棉、德门勒温、德门岱格拉、德门锡当、德门阿叟、德门勒宫卑、德门江8支军队共战象200、骏马2000、士卒80000从陆路向土瓦进军。已在土瓦的阿瑜陀耶军得知瑞梯王的大批人马已经前来，便不敢留在土瓦相抗，向德林达依撤退。缅军得土瓦城后，仍命土瓦侯带人马驻守土瓦。

德门毛淡棉等陆路部队到土瓦后，又从土瓦向当巴布翁进军。已在当布翁镇的德门甘布意领大批人马出兵抵抗。此时耶谬侯明耶丁克亚骑象来战德门甘布意。双方交战多时，德门甘布意所骑战象败阵而逃。明耶丁克亚便追赶上去，看看追及，明耶丁克亚用长矛刺对方的象中座。德门甘布意被刺伤。他的骑象也因多处受矛刺伤，哼哼唧唧地逃走了。德门甘布意从骑象上下来，换了马匹逃走。他的骑象被抓获。阿瑜陀耶大臣奥比亚勒宫恩玛骑象来战，被瑞梯王部下德门丹莱接着，全力驱象迎战。丹莱的骑象正值发情，奥比亚勒宫恩玛的骑象闻到气味便弃阵而逃。追赶中，奥比亚勒宫恩玛的骑象竟跌倒在地上。奥比亚勒宫恩玛也被擒。于是阿瑜陀耶军败阵，许多象、马、兵勇被俘。仍由当巴布翁侯带人马驻守该地。战胜了阿瑜陀耶军后，瑞梯王遂召统领、监军等将官们班师回朝。分别赐赏各有功人员以称号、封地等。于缅历909年（公元1547年）造皇宫殿宇，在西山脚下修四大寺院，建德拘佛塔，举行升伞仪式，并资助300人出家为僧。





[1]
 君王十规可见（53）节。



[2]
 详见（54）节。



（218）瑞梯王进攻阿瑜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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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910年（公元1548年）为进攻阿瑜陀耶，整编军队，打点人马。令东部诸侯于大举进兵前先行探路；运粮各城乡以备军需。其后，勃印囊召集各路诸侯听候军令调遣。令杜因亚扎、杜因约达、杜因巴拉、杜因觉都4支马军为先锋；各路象军为：当巴布翁侯苏巴亚、耶谬侯明耶丁克亚、温谬侯德门丹莱、岱格拉侯德门佐加拉、兹亚侯德门巴仰、锡当侯德门耶丁仰、莫塔马侯苏勒宫恩、莱谬侯勃印囊。包括4支马军在内的上述12支军队中共有战象200、骏马8000、士卒40000。此后是瑞梯王率领的大军。大军阵内四方有4卫戍长，4监军，40名大臣统领战象80、骏马800、士卒40000，前后左右簇拥而来。命亚扎丁坚为统领，南达觉都为监军。

后面是：杜因马尼、杜因布翁尼亚、赖亚耶傣、赖威耶傣的4支马军；象军中有兹育埃侯底里泽亚觉廷、东吁侯明耶底哈都、卑谬侯德多达马亚扎、达耶瓦底侯乌兹那、德敏东侯南达约达、渺米亚侯郴尼亚劳、勃生侯德门比亚达迈、开榜侯德门丹杰等率领的各军。以上殿后大军包括4支马军在内，由12支大军组成，有战象200、骏马8000、士卒40000。又令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和白古侯彬尼亚恩达驻守京都汉达瓦底；色林侯、蒲甘侯、东敦基侯就地集结人马，严阵以待。令毛淡棉侯彬尼亚乌为统领，在东部一带集结战象人马，严阵以待。待全国均部署就绪，瑞梯王即于缅历910年8月13日（公元1548年10月13日）沿莫塔马一线进军阿瑜陀耶。到达莫塔马后，在莫塔马与毛淡棉间以船搭成浮桥，使兵勇马牛等渡过。以木筏载渡缅王乘象，又于河之上游狭窄处引渡其他战象，于是象马、兵将皆渡河。由当巴布翁出而攻下甘布意。复由甘布意出发，行军1个月。每扎营一处，必举行庆典仪式。阿瑜陀耶王闻瑞梯王来攻，亦率大队象马兵勇前来迎战。

据探马来报阿瑜陀耶王前来迎战，缅王便命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底里泽亚觉廷、德门比亚德迈、德门毛昆、德门巴仰5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由中路出击；勃印囊、南达约达、苏勒宫恩、德门耶丁仰、德门丹杰5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由左路迎击；缅王率领的各军则由右路出击。左路军勃印囊一路人马战象等俱隐蔽于密林之中。德多达马亚扎等之中路军安置好象、马、兵勇后，派马军诱敌。阿瑜陀耶军与汉达瓦底的马军相遇便铺开战线，急驱战象冲杀过来，缅马军佯作败退后撤状，敌军紧追不舍。勃印囊待敌军深入后，即领5支大军由林中冲出，阿瑜陀耶王的主军便后撤。瑞梯王所领各路军乘势追击，敌军溃败。缅军俘阿瑜陀耶王子及王弟及中计闯入之象、马、兵勇等。敌军死伤甚众。阿瑜陀耶王收集残部，急速后撤守城。瑞梯王3路大军追击阿瑜陀耶军至城下，缅王一鼓作气即令登城。城墙甚高且城四周有护城壕壑围绕，城中有葡萄牙兵用臼炮火铳等兵器，防备甚严，攻之不得，只得将城团团围住。围城将近1个月，缅王召集勃印囊等众将相商议：“吾等攻阿瑜陀耶城，时益久则不利，不如撤围去攻格曼拜、道格岱、彭世洛诸城。得诸城，何愁阿瑜陀耶城不破？”勃印囊奏道：“此计甚好。”缅军遂于清晨撤军，转而去攻格曼拜。

阿瑜陀耶王得知缅军已撤，便命皇弟奥亚彭世洛和奥比亚晒吉率大队象马为一路；由驸马奥亚勒宫恩玛、奥亚仰等为一路；阿瑜陀耶王亲率大军为另一路，分兵3路追击缅军。缅军闻讯后，便在离格曼拜约3站远处扎营。（瑞梯王）与众将商议后，命勃印囊、摩诃基、南达觉廷、德门巴仰、德门埃巴耶5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由中路迎战；命苏勒宫恩、明耶丁克亚、德门丹莱、德门佐加拉、乌巴冈5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从右路迎敌；命德门耶丁延、南达丁坚、彬尼亚劳、德门丹杰、德门毛昆5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在左路迎敌。瑞梯王乘坐在饰金缰金绳，披金花金枝身高7肘尺的战象泽亚底达之上，头戴绿绒底、顶镶无价九种宝石之头盔，身着绿绒镶红宝石的盔甲，手执宝石象鞭。泽亚南达都端坐于此象鞍中座；泽亚巴拉坐于象后座；左右各有50名持金刀侍卫；100名持盾侍卫为前卫走在象前；300名葡萄牙兵戴金色头盔，手执金环长矛分布在四周；另有300名葡萄牙兵头戴金头盔，佩金腰带持镶金长枪，簇拥于王象之前后左右。持金盾、金挡、金牌及各持3支长梭枪的梭枪手各4000名分布在象之四周；400名马军戴金盔，披金甲，乘金鞍马，手持带缨长短矛威武地紧紧相随。王象之左右各有两骑侍卫象，皆饰以金鞍金舆并各载一门火炮相随。200名御骑兵为先锋，其后有80名戴金盔披金甲的王族官员骑80头战象，每骑战象各有100名持金矛护象兵跟随。在金盾、金挡、金牌兵之间尚夹杂持长短金刀之兵勇。后随先行战鼓、出战皇鼓及金银喇叭、金银唢呐等。在持金刀之校尉将官簇拥中犹如天帝仪表的缅王威武庄严，左有东吁王明耶底哈都乘坐那伽瓦耶战象，带领战象50、骏马3000、士卒10000；右有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乘坐大象耶突明加拉，带领战象50、骏马3000、士卒15000簇拥而来。

紧随缅王之后的是由德门比亚达迈乘坐大象仰格门，率领战象50、骏马3000、士卒15000。缅军前进约2英里，王即命耶约达骑马传令勃印囊不要立即交战，候缅王驾到再战。耶约达快马急驰传令。勃印囊率3路大军行进中遇一大湖，一面下令牵战象下水，一面布置兵力，令300马军出战诱敌。当他们与阿瑜陀耶军的先锋马军相遇时，缅军佯作交战，诱敌跟踪。敌兵分3路继续追赶。勃印囊的部队从水中登岸，一边登岸整顿鞍銮部署枪炮，一边等候缅王大军。当敌军分3路靠近时，右路军苏勒宫恩乘坐大象玛尼佐格拉；明耶丁克亚乘坐大象塞格尼耶；德门丹莱乘坐大象格扎都拉；乌马冈乘坐大象宫比亚拉。5队人马共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从右侧冲上前来。由德门耶丁延乘坐大象育瓦达乃那耶；南达约达乘坐大象萨丹比昂孟；南达丁坚乘坐大象耶妙苏瓦；底里达马拉乘坐大象宫德约。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从左侧冲上前来。

勃印囊见左右两军都只从侧面冲杀，便思忖道：“如此迎战，旁人岂不耻笑我太胆怯了么？且尚有可能被敌人打败。”于是不再等待缅王，他乘大象泽亚巴林，擂起战鼓，全力挥鞭驱象，咆哮着的大象猛扑上前。见皇兄勃印囊驱象冲杀，摩诃马丁乘坐大象比昂孟，南达觉廷乘坐大象赞部德采，德门巴仰乘坐大象泽亚达德尤，德门埃巴耶乘坐大象巴林随，5支人马率战象100、骏马1000、兵卒50000一齐冲杀过去。在勃印囊大军将士奋勇冲杀之下，阿瑜陀耶驸马奥亚勒宫恩玛初战失利，败下阵来。当奥亚勒宫恩玛乘坐7肘尺高的大象泽亚努帕冲上来时，勃印囊从大象座上向他发射炮弹，奥亚勒宫恩玛的象中座中弹，人也从象背上摔下。勃印囊乘大象泽亚巴林冲杀上去刺中了奥亚勒宫恩玛大象之喉部。正在象力渐不支之时，年方13岁的勃印囊之子泽亚底哈头戴镶红宝石、插雉尾的金盔，身骑大象耶路林冲杀过来，刺中奥亚勒宫恩玛的骑象泽亚努帕的耳后。在此象转身逃跑之际，勃印囊又从象背中座投出两支梭枪，正刺中泽亚努帕耳边，泽亚努帕负伤逃跑。此时，阿瑜陀耶大臣优格叶乘大象德永宋班向勃印囊乘坐之大象泽亚巴林猛冲过来。摩诃马丁便急驱大象比昂孟来战。双方交手多时，明摩诃马丁的象兵用长矛刺中德永宋班的喉部，德永宋班被刺伤多处败退，缅军见之继续追杀，奥亚勒宫恩玛的兵勇溃败下去。阿瑜陀耶军之左路奥亚彭世洛尚在抵抗。缅王部下苏勒宫恩乘大象马尼佐格拉猛攻尚在抵抗的骑7肘尺高大象玖晒加沃的奥亚贝达劳。阿瑜陀耶大臣奥太南乘骑大象布翁晒亦来迎战。在苏勒宫恩的乘象马尼佐格拉的冲杀下，奥太南之坐象布翁晒转身逃跑，后俘获奥太南。阿瑜陀耶大臣奥亚丁那乘坐大象埃格敦正与乘大象晒加尼耶的耶谬侯明耶丁克亚厮杀，双方骑象格斗多时，明耶丁克亚之骑象晒加尼耶被奥亚丁那的骑象埃格敦以牙挑中喉部，就地倒下。正在此时，缅王一部下放炮轰击，奥亚丁那死于象背之上。奥亚彭世洛急驱象转身撤退。

右路阿瑜陀耶大臣奥比亚晒吉骑大象育达比东冲杀过来，缅王部下德门耶丁延乘大象育瓦达奈那耶上前抵挡。因育达比东正值发情，育瓦达奈那耶闻到敌象之气味，不敢对阵，几次掉头而走。德门耶丁延用象鞭驱打数下，育瓦达奈那耶才又冲杀过去。此时内约达乘象萨丹比昂孟出战，育达比东被击倒在地，奥比亚晒吉也战死。阿瑜陀耶大臣奥亚底济骑象比亚波扎冲杀过来，缅王部下底里达马拉骑象宫觉上前迎战，刺中大象比亚波扎，迫使其后退坐倒在地。追击之下，比亚波扎象嘶叫着逃跑了。缅王部下南达丁坚骑象耶妙苏瓦冲杀前来时，阿瑜陀耶大臣奥亚仰骑大象玖晒加沃迎上抵挡，但不是对手，顿时跌倒。于是3路敌军全部溃败。阿瑜陀耶驸马奥亚勒宫恩玛乘大象泽亚努帕逃跑到一湖边，象不服驱使，困于湖中。缅马军见后将湖团团围住。正当奥亚勒宫恩玛欲下象逃走时，连象带人一起就擒。奥亚彭世洛弃象而逃，其骑象玖晒加沃被抓获。奥亚尤格拉亦骑马逃跑，其骑象德雍宋被捉。在缅军追击下，阿瑜陀耶军伤亡甚众，缅军俘获许多象马士卒。勃印囊命召回缅马军，直至天黑才返回。

瑞梯王听到枪炮声响，以为缅军战败，加速前进，午后到达驻地。勃印囊的3路大军将俘获之敌军官员及象、马、兵勇、武器等献予缅王。瑞梯王当晚在帐前召明耶底哈都、德多达马亚扎、勃印囊等缅、孟、掸各族文武官员议事。缅王问道：“朕曾派耶约达传令，遇有敌军时，待朕驾到后再开战。为何破坏了朕的部署？”勃印囊奏道：“臣等遵王命将象、马、兵勇等布好阵地，正等候吾王陛下之时，敌军来到。臣命耶丁延等5支军队从左侧，命苏勒宫恩等5支军队从右侧迎战。臣见到左、右两军只从侧面迎战，怕旁人误以为臣并非因遵王命行事而是胆怯之故，故臣宁冒被斩首之险，不甘受人耻笑，自作主张与敌交战。”缅王听后道：“此事确实有违朕令，但卿处理得当，朕岂有责卿之理！”遂赐勃印囊4面金边额带、镶3圈红宝石之冠、嵌红宝石之槟榔盒、咸茶盒、带盖饮水瓶、金伞4把、绒质飞檐形朝服、御用红宝石手镯1副、红宝石指环、御用带宝座之全套多宝象鞍、御马等。因勃印囊之子泽亚底哈年方13岁就骑象助父打败奥亚勒宫恩玛，缅王喜之，特封其号明耶觉苏瓦，并赏赐金槟榔盒、咸茶盒、带盖饮水瓶、金铜合金痰盂、金伞1把、圆形金杯。此外，又一一酌情赐赏众得胜有功之臣以槟榔盒、壶、痰盂等用具器皿及州县等食邑地。只收缴了象、马、枪炮等战利品。各人所获奴仆、牛马、金银、衣物等均归个人所有。





[1]
 关于（218）与（219）两节中所述缅泰战争情况，泰国史中亦有记载。“（拍昭节甲拉博拉差特叻）皇于登极（公元1547年）半年内，屡遭缅军侵境，又与柬埔寨作战，但终无患。旋缅王仍怀侵泰之念，竟下谕臣属，动员卅万兵比上次犯泰兵员多至十倍，浩浩荡荡侵入泰境。……皇御驾领大军出城迎敌。……泰军方面见皇后阵亡，军心发生影响。反之，缅军乘势向泰方攻来，泰军大败。各炮台纷纷为缅军所占。泰军退守城中，以待援救。缅军已破中坚阵的披耶节基营，又踹向皇的殿后阵，泰军伤亡甚惨重。幸皇情急智生，于待援中，暗喻示一小支军以帆船载大炮，绕出河面，向缅军侧方轰击，缅方亦死伤甚众。时雨季将来临，缅王恐雨季行军不便，粮食不继，乃下谕班师。缅王知彭王必发兵来追乃下谕殿后阵防范追军。缅军由猜纳退奔时，彭世洛王拍吗哈探吗拉差即领军追来，向缅军追击。拍拉默萱及拍欣他特叻二皇子，也领兵追来。泰缅军又一次混战，泰军再大败。二皇子且作阶下囚。皇以二皇子被掳迫得致书缅王求将二皇子放归。缅王亦慷慨即将二皇子释放，向皇索形色优良的象二头，惟缅兵与蒙兵欲携象返营，被二象追刺，不能予制服，缅王乃下谕璧还泰。”见《泰国古今史》第22－23页。



（219）瑞梯王与一不应结交的洋鬼子为友致使明君失道



缅王各方安排停当之后，又与众将官商议：“如今已战胜阿瑜陀耶发来之3路大军。朕是继续进军阿瑜陀耶呢，还是去攻打格曼拜、彭世洛、道格岱诸镇为好？”摩诃基奏道：“上次阿瑜陀耶王来犯，大败于亚扎登地区。阿瑜陀耶王翻身落象步行逃走才得活命。我方俘获阿瑜陀耶王子、王弟及大批官兵、象马，对方伤亡损失惨重。今番又连同乘象一起抓获阿瑜陀耶王之驸马，还俘获不少阿瑜陀耶官员，许多巨象、壮象。损兵折将伤亡甚大。如今阿瑜陀耶上至国王，下至全境都惊魂未定，恐惧万分。若现在去攻易如反掌。”接着苏勒宫恩、德门耶丁延等亦奏道：“锡当侯摩诃基所奏极是。”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奏道：“众位所奏言之有理，但阿瑜陀耶城不比一般城镇，四周有护城河围护，城防极为坚固，并备有许多大炮，兵将象马众多。河上尚有葡萄牙兵船只防守，过去从未被人攻破过。敌方肯定固守该城无疑。吾等若不能在短期内攻下该城，则便要建围城工事，长期围困，费力极大。旷日持久，军粮便将匮乏。要去远处寻粮，又会遭敌军阻击，只能就地而待。臣以为此次还是班师回京。陛下亲征上缅甸一带的阿瓦、实皆及掸邦地方。待组成孟、缅、掸族联合的强国再去攻打，何愁阿瑜陀耶不克？”南达丁坚奏道：“德多达马亚扎所言极是。但臣以为阿瑜陀耶两次来犯均大败，连阿瑜陀耶王宠爱之王子、驸马、王弟皆被俘获。阿瑜陀耶王此次必以美言求和，如不来求和，那么现在仍有时机可去攻打格曼拜、道格岱、彭世洛等城镇。连阿瑜陀耶的王子、驸马、王弟都敌不过我，这些城镇的诸侯哪里还敢和我们交手？攻克这些城镇后便可派适宜的官员固守。为了筹集军粮，应乘此雨季种下一茬粮食；并在格曼拜制造运粮船只，安排就绪后返回京城，下一次一举攻打阿瑜陀耶城，那时岂有不克之理？”

勃印囊赞成南达丁坚所奏。瑞梯王说：“此计甚善。”遂将缅军调向攻打格曼拜。格曼拜侯闻瑞梯王率军来攻，不敢据城抵抗，率部逃入山林。缅王进驻格曼拜，并调兵遣将，准备象马武器要去攻打道格岱、彭世洛诸镇时，阿瑜陀耶王派2名使臣来下求和书。

书中写道：“称之为堕罗钵底的阿瑜陀耶城主比亚达底亚扎叩奏陛下，闻缅王陛下驾到，按情理应乘象单骑交战，却部署象马兵将以待。实则因陛下系洪福之主，卑臣不敢与陛下单骑抗争，只派子、婿、弟等迎战。但他们却连洪福无量陛下之将士亦敌不过，败下阵来。陛下如能宽大为怀，放卑臣子、婿、弟归来，臣将每年贡奉战象30、白银300（缅斤）并交出德林达依船只赋税收入。现奉献比亚基、比亚艾象为礼。同时，奉送各种红绿绒、呢、优质布匹、粗细裙料、各色香料等礼品。”

瑞梯王听了阿瑜陀耶王求和书后，便称赞南达丁坚有远见。当场将手上佩戴的手镯、指环及母象一头赐给南达丁坚。并立即召回将派往道格岱和彭世洛的部队。缅王召见阿瑜陀耶使臣说：“既然阿瑜陀耶侯已立誓向朕称臣纳贡，那么一言为定，朕系信佛修身之王。”然后遣来使回阿瑜陀耶。阿瑜陀耶王听了使臣报告缅王回音后立即选了披戴金色象鞍象套的比亚基、比亚艾象2头；带装饰鞍座的上好壮象2头，并各色礼品等，派阿瑜陀耶王之弟奥亚彭世洛和奥亚德温克劳代表阿瑜陀耶国王向瑞梯王献礼并宣誓效忠。瑞梯王收礼后便命阿瑜陀耶王弟奥亚彭世洛和奥亚德温克劳行宣誓效忠仪式。后缅王释放了在作战中俘获的阿瑜陀耶王子、驸马、王弟。并赐他们穿戴完毕，召到帐前。赐阿瑜陀耶王子以八角金槟榔盒、嵌3圈红宝石的金饮水瓶、嵌红宝石的咸茶罐、嵌红宝石的金痰盂、佩嵌红宝石象鞍象套的壮象1头、金鞍套的母象1头、金伞4把、鼓9只、银唢呐2把、银喇叭2把；赐阿瑜陀耶王弟六角金槟榔盒、嵌一圈红宝石的饮水瓶、嵌一圈红宝石的咸茶罐、嵌一圈红宝石的金铜合金痰盂、壮象1头、带金鞍套座的母象1头、金伞2把、鼓7只、银唢呐3把、银喇叭3把；赐阿瑜陀耶王驸马三角槟榔盒、嵌1圈红宝石的冷水瓶、嵌1圈红宝石的金铜合金痰盂、壮象1头、带金鞍套座的母象1头、金伞2把、鼓7只、银唢呐3把、银喇叭3把。此后举行了宣誓效忠仪式。并将赐予阿瑜陀耶驸马相同的物品赐给前来参加宣誓效忠仪式的阿瑜陀耶王弟奥亚彭世洛；赐赏另一王弟奥亚德温克劳以金盖碗、咸茶罐及全套马鞍銮等礼品。对俘获的其他阿瑜陀耶将领亦一一按名位大小分别赐赏各种饰物、用器等。并释放全部阿瑜陀耶战俘，令全部返回本国。2天后，缅王大军按各部先后，沿达郎一线班师回朝，留下不堪长途跋涉的老弱兵将象马交毛淡棉侯彬尼亚乌安置。缅军自毛淡棉出发，于缅历1月3日（公元1549年2月28日）回到京都汉达瓦底。

不料如此有德有才的英明君主竟与一个不应结交的洋鬼子——葡萄牙人结交为友，使明君失道。这个洋人的事如下：贝萨律王 
 

注



 命其侄——一个洋人领轮船7艘、古囿船100艘去攻亚齐。亚齐王亦以轮船、古囿船等还击。贝萨律王侄战败，带了古囿船10艘、300名部下来到莫塔马港码头。莫塔马侯抓住了贝萨律王侄及其300名随从交缅王。瑞梯王见其外表文质彬彬，心甚怜之，就赐其良好住所居住。一天缅王出外打猎，命洋人同往。在森林中，将玉兰花朵放在靶标处，命洋人射击。竟每射必中。于是缅王对他倍加宠爱，赐一宫娥与其婚配，并赐其官位。该宫娥与其混熟以后，学了洋人烹调法。各种西洋食物做工颇精，经常献予瑞梯王享用。此外还自制易醉葡萄美酒献给缅王。这种酒，味道甘美，缅王十分喜爱，于是召洋人进宫，唤其一旁陪同进NC174。时间一长，洋人还自己动手制酒，并在酒内调入蜜糖。喝此酒后，缅王性格变得极其反常。常常将某甲妻许配给某乙；而又将某乙妻许配给某甲，处理事物常荒诞不经。若有人被诬搞阴谋，缅王也不加调查，叫来就杀。长此以往，勃印囊也感到这些举止与一个君王太不相称，遂常进言谏劝缅王改此恶习。缅王却道：“朕已与酒为友，国事交付王兄，由王兄处之，勿再谏朕，朕只愿在宫中享乐也。”缅王很少上朝，有时根本不上朝。勃印囊便安排好在内宫侍奉的王公贵族，自己亲自侍奉圣驾，不离左右，常至深夜两三更。等缅王熟睡后，命亲信官员留在一旁侍候，自己方回府邸。天刚亮，在瑞梯王未醒之前便又入宫审理国事。

由于他不离御驾左右，亲自侍奉，并由他处理朝政国事，许多有王命要斩的无辜官员被保护下来，保全了性命，除非勃印囊不知道的才被杀。因此，孟、缅、掸各族官员们在一起商议，对勃印囊纷纷进言道：“如今朝政混乱，国家不宁，不如把圣上妥善安置后，请您——王兄洪福之主登基称王，吾等皆愿效忠。”勃印囊答道：“诸位大人，吾等蒙受圣恩，有尽忠之责，方才一番言语除吾之外勿再与他人说。一切种智佛祖也曾教诲说：‘无德之人即便在世百年，亦不如正直之人生活一日。’本官还要向瑞梯王陛下进谏，要陛下回心转意。陛下若不采纳，吾与诸位仁兄也只能辅理朝政，不应提出其他不当之议。只要有本官在，各位仁兄大人就不必担心你们的事情。请诸位各自安守采邑封地。”众官员听罢，皆不敢再言，叩拜后默然不语。勃印囊又说道：“吾王陛下若因前世恶业报应，今世精神反常，如此疯癫下去，有吾等辅理朝政，纠正偏差，国家还会发生动乱吗？”众官员道：“一切靠王兄作主。”勃印囊自该日起，更加精心操理国事。并给贝萨律之侄一艘轮船，若干金银钱财，遣其返回本国。

缅历910年（公元1548年）勃印囊父东吁王明耶底哈都去世。缅王封其次子号底哈都，为给杜摩底侯。当时，众大臣奏道：“王兄勃印囊只封为莱谬侯，太不够了，还应加封给杜摩底城。”缅王手指王兄道：“勃印囊将是朕之替身。”《摩诃乌巴亚扎埃钦》 
 

注



 诗中曾记载：缅王对底哈都亦以“美弟”相称，非常器重，故赐底哈都以给杜摩底城。





[1]
 Peissarit，此人是葡人似可肯定。但情况尚不明，需进一步查考。



[2]
 缅东吁王朝德右侯丁克亚于1560—1592年间写的一首诗。



（220）还俗僧人德门陶亚马 
 

注



 谋叛瑞梯王



缅历911年（公元1549年）有一僧人，原系彬尼亚仰未登基前所生之子，在兹育埃翁镇为德族武士首领举行的葬礼上聚众议事。又到丁因集合了地方头人等。他在大光达拉地区还俗。还俗后，在介包佛塔宣誓举事，自号德门陶亚马。并纠集许多象、马、兵勇，水陆两路攻打马高，驻守下来。缅王获奏报，即命勃印囊部署象马各军先行。勃印囊遂命兹育埃翁侯王弟底里觉廷、德敏东侯王弟南达约达、渺米亚侯彬尼亚劳、勃生侯德门比亚德迈、班果侯彬尼亚恩达、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直柳漂侯德门耶丁延、温谬侯德门丹莱、阿叟侯德门埃巴耶、开榜侯德门丹杰、达耶瓦底侯乌兹那等11支兵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60000出征。大军抵马高，遇敌军后，南达约达骑名为耶妙苏瓦的大象与之交锋。德门陶亚马先头部队败阵。缅军将士个个奋勇当先，疾驰战象，势如破竹，打败敌军。德门陶亚马收集残部向西撤退。敌军残部从水陆两路攻打丁因。丁因侯南达觉廷此时正在汉达瓦底，故敌军得以占领丁因，并固守城内。缅王得知后便道：“惟有勃印囊出征讨剿，方能成功。”勃印囊奏道：“目前叛匪在边远地区到处作乱，其势颇大，处理此事的确甚为棘手。但要臣远离陛下出征又确有困难，如何是好？”缅王闻叛匪力量颇大便道：“派谁出征都不能顺利平息祸乱，只有王兄才能成功。朕身边尚有东吁侯底哈都、莫塔马侯苏勒宫恩、德门绍突 
 

注



 等人，还是王兄早些出征为好。”

勃印囊不好违旨，便安排了王弟底哈都、苏勒宫恩、德门绍突等留在缅王身边侍奉，安排兵力出征丁因。向丁因进军的各路人马有：王弟南达约达、乌兹那、德门耶丁仰、王弟底里泽亚觉廷、底里达马拉、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比亚德迈、德门丹杰、南达觉廷、德门佐格拉、南达丁坚、德门丹莱、德门巴仰、彬尼亚恩达等各领一军。随后由勃印囊亲自乘坐7肘尺高的金座金鞍大象乌布萨塔殿后。命南达丁坚为大军统领，泽亚巴拉为监军。并派赖威耶傣、赖亚耶傣、杜因约达、德瓦都亚等率领4支马军。大军总计19支人马，共有战象200、骏马4000、士卒80000。抵丁因，兵分3路进攻。德门陶亚马的兵勇虽多，但象、马、武器短缺，一战即败。德门陶亚马收拾残兵向西部边境逃窜。勃印囊收复丁因，得胜告捷，率19支人马驻于达拉。





[1]
 Smim Htaw Rama，旧译：斯弥陶。



[2]
 Smim Sawhtut，旧译斯弥修都。



（221）瑞梯王遭左刀卫刺杀身亡勃印囊灌顶登基



瑞梯王在缅历911年11月（公元1550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时，经学者占算时运不佳，宜出门禳灾。便率战象100、骏马2000、士卒40000从汉达瓦底出发搬至班德瑙营地居住。命东吁侯底哈都驻守汉达瓦底。又因明摩诃去世，便将锡当赐给了德门绍突。命德门绍突和苏勒宫恩留在身边，昼夜侍卫。又封德门绍突两个兄弟为左右刀卫。瑞梯王在班德瑙行宫住了约有一个月，又搬至若开营地。

在若开营地居住时，听信了锡当侯德门绍突之言，说是东边格达地区有白象出现。便驾临格达，在一个英国教堂附近将卫队驻下休息。缅王对苏勒宫恩道：“朕今日要捕捉白象，快去莫塔马集合将士们。”即命苏勒宫恩去莫塔马。苏勒宫恩多次奏道：“是勃印囊临行嘱咐，命臣不得离开陛下。”缅王却道：“朕身边已有德门绍突，卿去无妨。”苏勒宫恩不敢违抗圣旨，便去莫塔马。在苏勒宫恩离开圣驾之后，锡当侯德门绍突早已与其兄弟左右刀卫商量停当，于缅历912年2月16日（公元1550年5月1日）水曜日深夜3时，趁瑞梯王熟睡之际，左刀卫用自己守卫的御刀刺杀了瑞梯王。据说王头断后滚到了龙床之下，拂晓看时，头颅栩栩如生，仍在眨眼，直到午后一时才停止不动。佐比加仰大法师得知此事之后便预言：“孟人终究不能统治汉达瓦底全国，缅甸人将会全部控制汉达瓦底。”法师并要求妥善火化缅王尸体，将其遗骨置放于金罐之中埋于洁净之处。

瑞梯王诞生于缅历878年2月16日（公元1516年4月16日）水曜日，15岁登基，在位20年，享年35岁而崩。锡当侯德门绍突谋杀缅王之后，又一一捕杀缅王周围的王裔贵族及亲信官员。有的逃往汉达瓦底，有的逃往东吁，有的则逃往莫塔马。德门绍突接管了缅王所率象马兵勇，命自己的心腹知己大臣们举行宣誓仪式，自称德门晒格沃，进入锡当城称王。后再到汉达瓦底称王。瑞梯王驾崩后，有一贴身亲信官员杜因底哈逃出军中，带8名部下，划一小船渡江到马伊宋地区，于深夜3时许到达汉达瓦底。杜因底哈将事情原委告知勃印囊王妃，王妃便修书一封，仍派杜因底哈送信至夫君所在达拉镇。勃印囊之弟底哈都集中了汉达瓦底的象马兵勇，以及愿跟随他的官员们，急向东吁而去。把东吁城的护城壕堑、城墙工事修筑好后，自称明康，宣告独立。德门绍突自封为德门晒格沃后，在锡当住了一个半月，听说底哈都已从汉达瓦底到了东吁，便率兵进驻汉达瓦底，进宫称王。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也自名德多都，宣告卑谬独立。德叶、美德、色固、色林、邦林、垒盖、布坎艾、辛咕、色雷、蒲甘、鄂达耀、杜云岱、皎勃当、勃特纳果、东敦等城镇也都纷纷各自据守城池，孟三邦也各自独立。

勃印囊从王妃派来的送信人杜因底哈处得知详情后，便把在达拉的缅、孟、掸族众官员召来商议。有的说：“应迅速出兵汉达瓦底，并以该地为据点。”有的说：“应将住在汉达瓦底的王妃接出，以达拉城为据点。去攻汉达瓦底和室利差呾罗等地。”此时，有一个名叫仰昂勃卢的大臣说：“今日之国，犹如一捆竹子散了绑绳一般七零八落。孟、缅、掸族各邦纷纷各自为政。现在我们所在之达拉城仍为孟人地区，而孟人的实力如同不敢触动的蜂窝一般。相比之下，我们缅甸人力量太弱。故应召孟族的大臣赐封大光、达拉、直柳漂、古突、兴实塔、莱等城镇，赐封诸侯宣誓仪式之后便应进军您父王的京都给杜摩底。”王兄勃印囊遂同意此议。为孟族大臣们举行宣誓效忠仪式后，把西部一带的城镇一一赐封给他们，然后召集兵马，经大光进军给杜摩底，昼夜兼程。

到达德努道、马高。由此并不进汉达瓦底，而是朝达炯当来。在达炯当，德门晒格沃派彬尼亚德拉拦住缅军阻击。但缅军并不反击，继续前进，这好有一比：统辖3000座山林的狮王在兴高采烈之时，虽有狐狸、榕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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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发火吼叫，前来寻衅，狮王毫不介意，威风凛凛，岿然不动。勃印囊大军不理会阻击的敌军，仍然前进。到达欣克内时正遇上王妃带了随从乘金轿从汉达瓦底来。从王妃处勃印囊才详细知道了其弟底哈都已自称明康占据东吁为王。勃印囊大军在欣克内停留3天又继续前进。在离东吁约20英里远育瓦迪基以东的空旷地上驻扎下来。观察军营的位置，只见东依榜朗河，又与东吁城仅隔一小段距离，位置很好。在谋士们的建议下，便驻营谬迪村。此时掌管朝服的官员孟人马达米、达炯侯比亚达巴、掸族官员皮亚萨等3人到达驻地后称要回去取妻室老小返回汉达瓦底。

勃印囊将谬迪村命名为泽亚瓦底，并检阅象马。约两个月后，召见王弟底里泽亚觉廷，次王弟南达约达等文武官员议事。征求意见，是在原缅王部下尚未聚拢汇集之前就去攻打汉达瓦底呢，还是在此地备战屯兵，养精蓄锐之后再去打给杜摩底为好？有些官员建议先去攻打汉达瓦底才对；有些则认为应在此召集逃散的孟、缅将领官员，准备一段时间后去攻打给杜摩底为好。此时，一位名叫底里泽亚瑙亚塔的大臣奏道：“当前不能缓慢从事，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才行。王弟明康并非原驻东吁之人，也是临时驻守。在其未立稳脚跟之时应尽速攻取给杜摩底。”勃印囊赞同底里泽亚瑙亚塔所言道：“甚善。”便布置向东吁进攻。此时勃印囊忽得一梦，梦见一枝芒果树枝上结了5个芒果，采了一只最好的芒果吃了。勃印囊说此梦预兆：王弟虽自称“明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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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据了给杜摩底，而自己却于梦中采食最上等之芒果，是必胜王弟，占领给杜摩底之吉兆也。

此时，德门绍突从锡当来到汉达瓦底，进宫称王。但因群臣意见不一，约3个月后被废黜，又举莫塔马的德门陶亚马为王。当时在汉达瓦底的埃蒙德亚、山达约达、耶约达、杜因巴拉、达亚加木、德抱木、彬尼亚勃尤、埃木陶等人声称不愿做孟人之奴，带了妻小家人及仆从3000余人来投；东面莫塔马方面也有埃勃耶、宋德亚底、拜格敏等3人带了部下10余人及妻室家人1000余人来投；东吁的巴亚泽亚、象夫长巴拉觉、东吁卫士长、内宫卫士长等在瑞梯王驾崩后，明康向东吁进攻时便逃进深山躲藏，两个多月后才带领随从700余人来投勃印囊。勃印囊对来投的官员将领一一赐赏，宣誓效忠后都封了官职。

向给杜摩底进军的部署如下：由赖亚耶傣、杜因勃拉各领1000骑兵为先锋。后面是底里泽亚觉廷、王次弟南达约达、幼弟明耶觉廷、王子明耶觉苏瓦、底里泽亚瑙塔、赖威勃亚、北城防官巴亚南达都、埃蒙德亚、底里达马亚、南达西都各领一军。最后是勃印囊亲自统率的大军。任命南达都为统领，亚扎德曼为监军。包括两支马军在内共13支人马，有战象200、骏马2000、士卒80000，从陆路进发。水军分4路进军，由亚扎勃拉、山达约达、亚扎丁坚、宋德亚底、泽别、巴亚丁坚6支大军组成。任命巴亚丁坚为统领，达亚加木和东吁卫士长为监军。6支大军中，共有格杜伦锦船130、劳加、皎雷70、士卒6000，战船上载有攻城大炮。

水陆两军部署完毕后，于缅历912年6月17日（公元1550年8月28日）火曜日向给杜摩底进发。抵给杜摩底时，命王弟底里泽亚觉廷、幼弟泽亚南达、赖威勃亚、底里泽亚瑙亚塔、巴亚南达都等5支部队率战象60、骏马700、士卒25000在谬基地区包围之；又命王弟南达约达、埃蒙德亚、南达丁坚、底里达马亚、南达西都等5支军队率战象60、骏马700、士卒25000在盖林地区包围。于是水陆两路将给杜摩底团团围住。明康王为了不致被包围，多次出击，未果。形成包围后，城里人处于困境中。围城4个月许，城内官吏纷纷逃出投诚归顺。缅王对来投的官员一概不予追究，令其宣誓效忠后封予官职。在此举影响下，城内官吏都来投奔围城缅军。于是，城内官吏大为减少。在官吏都逃走后，东吁王明康惊恐万状，便请其父的法师到城下求降，提出只要不动其财产，保全其性命便可。勃印囊对法师道：“在王弟瑞梯王驾崩以后，只要吾等弟兄五人团结一致，镇守汉达瓦底，任何敌人皆无计可施。但底哈都却打错了主意，致有今日之乱，他干了蠢事铸成大错。但念他是吾亲弟，不忍加罪于他。吾既已称王，他可以受吾恩惠做吾下属。”于是事情完满解决，缅历912年11月7日（公元1551年1月13日）日曜日战事结束。缅王令击鼓鸣锣，通知得胜缅军不得抢掳城池。然后让给杜摩底城众官吏宣誓效忠后分封官职。全国平定，建临时皇宫，并举行灌顶登基仪式。





[1]
 一种犬类。



[2]
 意即：诸王之首。



（222）获白象之主称号的勃印囊



白象之主之情况如下：东吁王明康艾的孙女格耶纳瓦底公主嫁给当克明基，生子南王明耶底哈都、女玛瑙哈两人。彬牙一象主之子五象主之弟甘尼瑙亚塔生子德勃因德道榭；德道榭之子德耶布翁尼亚；德耶布翁尼亚有3子：蒲甘侯德多、色林侯西都、东吁绝锡王。绝锡王的长女与当克明基之子明耶底哈都婚后生女达马黛维公主，子白象之主、莫塔马王明耶西都、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及夭折一人等姐弟共五人。绝锡王长女死，小妹又被封为王妃，生子东吁90万之主明康王及次子阿瓦王德多明绍二人。（以上情况与德瓦富翁之子所撰《简史》相符。）缅王加冕后封其弟底里泽亚觉廷为明耶西都；赐八角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金痰盂、金伞4把、金象舆、金马鞍套、抬轿、皇鼓9只、银唢呐金喇叭各5把。封其弟南达约达为德多达马亚扎；赐八角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嵌2圈红宝石的金痰盂、金伞2把、金象舆、金马鞍套、抬轿、皇鼓5只、银唢呐银喇叭各3把。仍封王弟底哈都号明康；赐其六角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嵌2圈红宝石的金痰盂、金伞2把、金象舆、金马鞍套、抬轿、皇鼓5只、银唢呐银喇叭各3把。封王弟泽亚南达的明耶觉廷；赐其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金痰盂、金伞1把、金象舆、金马鞍、皇鼓5只、银唢呐3把、银喇叭2把。各王族、各大臣均有适当分封。并将许多分封邑地、金银、布匹一一封赏给象马兵勇。在原来临时行宫的位置上建造了有40座寺庙环绕的大寺院献给大法师达德马固育。还布施了红色的扇、伞等僧用物品。并对德拉泰双塔从塔顶伞直到塔基全部贴金。

缅王在给杜摩底稳定住自己地位以后，便召集王弟、王子、众大臣商议：“现在是攻打汉达瓦底，或攻室利差呾罗，还是试探攻打罗陀那补罗好呢？”有的大臣主张：“由缅王坐镇给杜摩底，而由王弟、王子对阿瓦作试探性的攻打”；有的大臣主张：“要在汉达瓦底尚未稳定之前便去攻打为好”。此时，南达西都奏道：“如今给杜摩底已经到手，在给杜摩底有孟、缅、掸族各方面力量，而其中就缅族力量来看相当单薄，必须聚集加强缅族力量。而汉达瓦底是由孟人控制，孟人势力很大，故而宜先征服室利差呾罗。时间一久，恐卑谬侯德多都诡计多端，另找靠山，到那时事情就更难办了。”

缅王赞同南达西都所奏，便安排部署向室利差呾罗进攻。军队部署如下：以赖亚耶傣、亚扎德曼、杜因勃拉、赖亚约达、赖威耶傣等5支马军为先行；其后为王弟明耶西都、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王幼弟明耶觉廷、底里泽亚瑙亚塔、南达西都、底里达马拉、埃蒙德亚、宋德约达、赖威勃亚、南达觉廷、内谬觉廷等所率各部大军；最后是缅王所率主军。任命德榭觉廷为统领，亚扎约达为监军。共17路人马，有战象250、骏马3000、士卒90000，于缅历912年1月2日（公元1550年3月19日）金曜日向室利差呾罗进军。令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明康、巴亚丁坚和众多象马兵卒在给杜摩底驻守。

缅王大军到达室利差呾罗城下，多次攻城，但敌方城防极严，武器众多，且有水军开炮助战，缅王大军损失严重，只得退到离城较远处。于是缅王降旨道：“今日朕等虽多次攻打卑谬城，均未成功。吾等士兵皆疲乏不堪。现朕欲转而攻打美德、德叶等上缅甸一带城镇。待上缅甸一带被征服后再水陆两路攻打室利差呾罗。”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奏道：“此计甚好。”于是缅王调转军队向美德进攻。美德侯明耶觉廷、垒盖侯巴亚约达、马龙侯巴亚丁坚、色固侯赖威约达、马伯侯原文误印为鄂伯侯，查前后文均无此名，再查旧版《琉璃宫史》与《缅甸大史》皆写为马伯侯，更正之。、敏贡侯、敏东侯、岱达侯、明达侯等都携子女、良象骏马来献。缅王对来投诸侯命宣誓效忠后一一分封。加固了美德城防，留下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王幼弟明耶觉廷、色固侯、色林侯、末龙侯、马圭侯、品达侯、勃莱侯等强兵驻守美德。缅王于缅历913年4月17日（公元1551年6月19日）水曜日返回给杜摩底城。抵给杜摩底约1个月，卑谬德多都的部下一名叫亚扎玛瑙的官员逃离卑谬来到给杜摩底。

缅王便召亚扎玛瑙来问，来者奏道：“在卑谬的众官员对德多都说：‘缅王乃是洪福英明之主，就是在瑞梯王在位时，他也为缅族、掸族大臣们所信服，现在这些人都在为其效忠。他的下属将相都是舍命保驾之臣。现今他又征服了上缅甸和下缅甸一带许多城镇，成为一强国，我们也不如投降为好。’而德多都却说：‘你们以为我会投降么？我将据城力守。如抵抗不住，我也要带领10000士卒，骑上我的大象那伽瓦拉，冲破重围，沿乌迎布一线向若开进军。’他的部下正在意见分歧之中，陛下不如及早攻打，定会马到成功。”缅王见此分析也还在理，于是决定立即部署部队攻打室利差呾罗城。军队部署程序如下：赖亚耶傣、杜因勃拉、赖亚约达、杜因觉都等4支马军为先行；其后是东吁王明康、南达西都、底里达马拉、埃蒙德亚、底里泽亚瑙亚塔、德榭觉廷、南达都利亚、南达觉廷等人所率各部人马；再后是缅王大军。以亚扎丁坚为统领，南达都为监军。包括4支马军在内共14支人马，有战象250、骏马3000、士卒90000。命王弟明耶西都和王太子乌巴亚扎驻守给杜摩底。缅王大军于缅历913年6月21日（公元1551年8月21日）木曜日进攻室利差呾罗。

缅王命在美德镇的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王弟明耶觉廷等也与上缅甸诸侯一起举水陆兵勇共同进攻卑谬。到达后，缅王将大军驻在名叫汉末图的地方。而东吁王明康和底里泽亚瑙亚塔率领的2支部队未扎营驻下，径自去攻卑谬。在6月底（公元1551年8月底）深夜2时许，以苏仰宁大象冲破城之南门门闩，进得城内，直奔德多都住所，捉住德多都，押送到缅王面前。缅王道：“卑谬侯德多都，你不是不愿当朕之臣属，要去若开当若开王之部下吗？”于是缅王命斩首正法。缅王后来又颇有悔意。在占领室利差呾罗全城后收降了卑谬全城官吏百姓，命宣誓效忠。

之后，缅王赐王弟德多达马亚扎以王用仪仗、金伞4把及皇鼓，封其为卑谬王。对王弟明康王也大加赞赏，将自己佩戴的红宝石手镯1副、红宝石戒指、自己穿戴的飞檐形皇服及金伞4把赐给他。并分别将仪仗、乡镇等论功赐赏给获胜的将官们。达耶瓦底侯乌兹那、直柳漂侯德门耶丁延等也携带礼品、武器等来投缅王。缅王在室利差呾罗住了10余日，将各方面安排停当后便继续向色雷、布坎艾、蒲甘等城镇进军。尚未到达上述城镇之前，色雷侯、布坎艾侯等便带了良象骏马、子女等来至驾前。只有蒲甘侯与缅王的先头部队交战。缅王到达后，便以水陆两军攻打蒲甘。蒲甘侯的援军阿瓦及布坎艾的士兵纷纷逃走，蒲甘侯也怕丢了性命，遂带大批礼品武器来向缅王投诚。

占领蒲甘城后，废了蒲甘侯，封其舅父明西都为蒲甘侯。缅王以水陆两军攻打阿瓦。到达皎德龙后便作围攻阿瓦城的部署。正在此时，获悉汉达瓦底之军攻下缅王所属的欣克内城，兵勇正在逃散。缅王便从皎德龙撤军回到蒲甘，以木筏载运象马，沿水路顺江而下；又命陆路部队昼夜兼程赶回。到达美德后，命王幼弟明耶觉廷率领大批人马进军东吁。缅王大军顺江而下，到达室利差呾罗后部署从水路进军汉达瓦底。命美德侯、色固侯、布坎艾侯、达耶瓦底侯乌兹那、直柳漂侯德门耶丁延、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率6支人马，以王弟德多达马亚扎为帅，带战船3000、小货船100、载粮船100、士卒40000进军。正在缅王作部署之时，在阿瓦称王的摩别那腊勃底因打不过实皆王西都觉廷，便带了子女象马等来投奔缅王。缅王怜惜他，仍将其原来受用之物赐回，任其享用。闻卑谬妙底丁佛塔及佛亭等遭火灾，便命修造3座佛亭。缅王亲自布施了自己佩戴的红宝石手镯、红宝石指环、御用咸茶罐、饮水瓶等。

召来阿瓦的那腊勃底进军给杜摩底。到达给杜摩底后便迅速部署进攻汉达瓦底。进军程序如下：赖威耶傣、赖威南达都、南达西都、杜因亚扎、杜因勃拉等各率马军1000，以此5支马军为先行。此后是巴亚觉廷、德勒帕耶、达炯侯、南达都利亚、底里泽亚瑙亚塔、明摩诃、西都觉廷、德耶西都、南达觉廷、巴亚觉都、那当米亚、乌兹那等人所率各路人马。在王幼弟明耶觉廷的大军中任命巴亚仰达都为监军；王弟东吁王明康的大军中任命赖亚弁琪为监军；王弟明耶西都的大军中任命赖威约达为监军；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大军中任命叟格德为监军。最后是缅王率领的大军。任命南达丁坚为统领，南达觉都为监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共22支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1万。缅王大军于缅历913年1月6日（公元1551年3月12日）日曜日从给杜摩底进军汉达瓦底。大军驻扎在克榜山附近的仰龙昂丁营地。后又驻扎在仰昂谬迪、昂丁达西、色安山等地。从给杜摩底到汉达瓦底一共驻营13处，每驻营一处都将该地重新命名。在到达亚德那驻营地时，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统治罗摩迎国的德门陶亚马王有许多狡诈的臣僚，他们诡计多端，不能不防。宜将大军分为前后两路，先探明虚实才好。”缅王便任命乌兹那为5支先锋马军的统领，赖亚西都为监军，5支军马先行。在渡毛格斯努河时与德门陶亚马的先头部队遭遇。乘乌兹那渡河时便迎面痛击，敌军象兵众多，缅军兵勇只得后撤。孟王德门陶亚马亲自率领500余头战象来战。经乌兹那奏明情况后，缅王便铺开战线，部署了兵力。并命王弟明耶西都乘坐7肘尺高的装饰有金鞍金銮的大象亚德那比昂觉，打着白伞，周围由执金盾、金挡、金牌的兵卒簇拥着，左右各用象10头迎战德门陶亚马。缅王则骑在配有镶满宝石的象鞍座，名叫乌布萨塔的大象上，手执嵌红宝石的象鞭。象中座卫士是西杜因加都，象后座卫士是泽亚巴拉。在缅王骑象周围簇拥着执赤金长矛兵勇3000人，执金盾、金牌、金挡的兵勇各3000人，并有头戴金盔、身穿红服的执枪壮士400人跟随在缅王左右前后，缅王乘象左右还有身载1门小炮的象各15头，由青年将领们骑着随同前来。王弟明康王、王弟明耶觉廷等众官员将领也随同缅王铺开战线，簇拥而来。



（223）德门陶亚马兵败



此时，缅王象中座卫士西杜因加都奏道：“现正值德门陶亚马前来对阵之机，不妨派马兵去放火烧汉达瓦底城内房屋，使孟兵有后顾之忧。”缅王说：“此计甚妙。”便派赖威耶傣带左路马兵1000人从左面，赖威南达都率右路马军1000人从右面冲进城去放火。正在缅王派兵之时，德门陶亚马骑着名叫漆钦的大象，配着宝鞍，带着王室仪仗在武士兵勇们的簇拥下，急冲过来。王弟明耶西都首先冲上去迎战。但德门陶亚马见了明耶西都，并不与之对阵，却向着缅王驱象急冲而来。缅王见他猛冲过来，便拿起金水壶，口中祈祷道：“朕若真是个为佛门增光、为民受益的真命天子，愿即刻便能战胜德门陶亚马。”缅王祈祷完毕，将水洒于地下。顷刻之间，天色昏暗，电光闪闪，大地震动，天空群鸟噪叫着飞到缅王坐象之前。缅王手中所执金水壶也由手中掉落于地。缅王因手中金壶落地，心中不乐。见此情景，有一名叫德门巴尤的孟族大臣奏道：“陛下何不乘机就去迎战？打败德门陶亚马，陛下便是大地之主了。”缅王便驱象去战德门陶亚马。两象势均力敌，对抵许久。在两象格斗难解难分之时，缅王赶乌布萨塔象后退数步，再鼓足力气任其全力冲去。乌布萨塔的牙刺进了德门陶亚马骑象体中，敌象漆钦当场倒下。乌布萨塔的右牙断了约1肘尺4指之长。缅王以象鞭刺打德门陶亚马，使他背上落下多处伤痕。德门陶亚马部下德门泽别骑着名叫遂拉曼的大象来战缅王，又与乌布萨塔格斗。德门泽别的骑象不堪一击，当时倒地。德门埃那耶又骑着名叫比亚基的大象，打着白伞来战。王弟明耶觉廷便骑一名叫耶路林的发情公象与之交战。德门埃那耶的骑象弃阵而逃。这时缅方象、马、步军乘胜追击，孟族士兵败阵而逃。缅王俘获许多象、马、兵勇。德门陶亚马由象改乘马匹，匆匆搜集残兵，拟退守汉达瓦底。而汉达瓦底城内因缅王马军放火，全城一片火光，又有马军阻击，德门陶亚马遂不敢返城，向西落荒而逃。

缅王打败德门陶亚马后便在抱岱佛塔的附近就寝，拂晓后才进入汉达瓦底城内。德门陶亚马逃走后，一些孟族官员便带了残剩的象马兵勇来投缅王。缅王对来归顺者一一赐赏后令其宣誓效忠，并授予官职。东部一带莫塔马地区的诸侯亦携带良象骏马、子女等来向缅王进礼，表示愿意臣服。缅王分别按名位授予封号和赏赐，仍派他们食邑原地。缅王又赐赏了与德门陶亚马作战中的有功将士，分别赐给他们封号、仪仗、用品、邑地等。赐王弟明耶觉廷嵌1圈红宝石的八角槟榔杯、嵌1圈红宝石的咸茶罐、饮水瓶、嵌1圈宝石的金伞2把、金象鞍座、皇鼓7只。缅王在汉达瓦底停留3日后，带领大队人马朝德门陶亚马逃走方向追去。德门陶亚马已经过直柳漂，逃往勃生。勃生侯德门比亚达迈见德门陶亚马带来众多人马，不敢不接纳他。缅王疾速向直柳漂进军，于2月7日（公元1551年4月11日）到达直柳漂以东地区。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水陆两军原本驻守在达拉，因缅王召集水兵，王弟便领兵经直柳漂向勃生进发。此外，缅王要求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水军也迅速进军勃生，令达耶瓦底侯乌兹那、美德侯明耶觉廷、东敦基侯那当米亚、品达侯德耶西都等率强兵镇守达拉城。于是缅王领陆路人马，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德门耶丁延等率领水军同时向勃生进军。大军在到达离勃生城尚有1站路的时候，德门陶亚马从城内逃出。勃生侯德门比亚德迈便来迎接缅王，将德门陶亚马难以带走的战象100余头及武器等来献，并送来礼品。缅王大喜，即赐其彬尼亚劳之封号，并赏八角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金铜合金痰盂、象鞍座、金伞4把、镶金飞檐服、皇鼓7只、银唢呐3把、银喇叭2把。并赐其建造5间连房的金屋居住；允许其夫人在榜弁地方的住房可用镶金窗框，并赐两把金伞以及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痰盂等物。

缅王在勃生逗留了一个月许，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德门耶丁延等闻缅王已到达勃生，便绕过小河，昼夜兼程率领船队赶来。在德马加河上，因河水退潮，3只战船搁浅，此时正遇德门陶亚马，双方开战，3只战船皆被打沉。德门陶亚马击沉了船后，便来攻打驻守达拉城的乌兹那。乌兹那兵败战死。缅王得知此消息，便命王弟东吁王明康、勃生侯彬尼亚劳、底里泽亚瑙亚塔、南达丁坚等4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40000驻守勃生城。命王弟明耶觉廷、德门毛昆等2支人马带战象40、骏马1000、士卒50000先行，自己带领各将领随后进发。

德门陶亚马打败了达拉的缅军后，又调转头来攻德多达马亚扎、德门耶丁延。德多达马亚扎等人坚守卑谬。此时王弟明耶觉廷等2支人马赶来，勇猛进击，德门陶亚马败阵而逃。缅军俘获其王妃、国丈及全部船只。因德门陶亚马逃走，他的部下官员便带了象、马、兵勇、武器向缅军投降。缅王在上述胜仗后5日到达。在直柳漂住了10日，命投诚官员宣誓效忠后分别按次赐赏仪仗、食邑等。对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能以3000船只打败德门陶亚马颇为高兴，便赏其以其父明耶底哈都曾使用过的仪仗。一一安排妥当后，缅王于4月1日（公元1551年6月3日）返抵王都汉达瓦底。孟王德门陶亚马扮作僧人模样，带领10余随从逃往莫塔马。缅王返回汉达瓦底后将莫塔马32镇和勃生32镇的官员分别安排任命就绪。修缮倒塌损坏的佛塔。命南达都利亚和南达觉廷等带金花束、银花束、金灯盏、银灯盏前去拜谒瑞梯王陵，造佛塔。

全国平定安排妥当后，于缅历914年4月10日（公元1552年5月30日）在原皇宫院内建造宫殿。4月14日（公元1552年6月4日）月曜日住进宫中。召勃生的王弟明康、王弟德多达马亚扎、达拉镇的王弟明耶觉廷返回汉达瓦底。封王弟明耶西都为王，赐君王登基五宝器并莫塔马镇为其食邑，称莫塔马王。赐次弟卑谬德多达马亚扎君王登基五宝器，封为卑谬王。赐王弟明康君王登基五宝器，封为给杜摩底王。其余缅、孟、掸族大臣们亦皆各有封赏。将勃生居住的行宫处建造围有40小寺的大寺院施舍给信达马尼耶亚法师。施舍金箔为灿道佛塔自塔伞至塔基全部贴金。

德门陶亚马住在莫塔马乡间，莫塔马人要抓他，便逃往格沃。格沃侯和兑傣侯得知德门陶亚马逃来的消息后，便于夜间观察其行踪。发现他正在一卦搭僧住房中与5名仆从一起进餐，便将其抓住，但德门陶亚马力挣脱逃，只砍伤其背部。他带伤流血逃往一小村落。在乡村寺庙中治好伤才逃往岱格拉重新搜集人马。缅王得知后便命南达丁坚、瑙亚塔、巴亚觉都、瑞雷木等率领4支人马，共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40000，前去征讨。德门陶亚马从岱格拉来到锡当迎战。南达丁坚、瑙亚塔等人知他人马势弱、武器少，便勇追猛打。德门陶亚马抵挡不住，败下阵来，只带4个随从骑马而逃。有奴仆们来禀报，说他在锡当的西山脚下歇息。便命西杜因加都与精明的头领们去抓他。西杜因加都领300名士卒潜伏跟踪，见他深夜睡在田里。上前捉拿他时，德门陶亚马竟脱衣而逃，只抓获2名随从和20余只宝石指环等来献。缅王请了占卜师来问道：“朕虽多次打败德门陶亚马，但他始终不投降，现在他只身一人逃亡，朕何时能抓住他呢？”占卜师们纷纷告知可以拿住他的日期。其中有一名叫比亚马那的婆罗门占卜师道：“下月，即缅历1月3日（公元1552年3月26日）日曜日，定可捉住德门陶亚马。”




中卷 第十二编





（224）王对孟三邦之安排



缅历914年10月24日（公元1553年1月7日）土曜日，兴建新宫殿大院，挖护城河。

缅历914年1月13日（公元1552年3月7日）日曜日，奴仆们抓住了德门陶亚马来献。因占卜师卜算应验有功，缅王便赐其摩诃达马亚扎古尤之称号，太公村为其食邑，并赏他两抔黄金。王太子及其他王族官员们亦都赐赏金银穿戴给他。

抓住德门陶亚马后，缅王认为他居心叵测有野心，遂对他施以极刑处死。自此，缅王打败了顽敌，统一了孟三邦，并治理有方，举国团结，繁荣昌盛。缅王还对百姓给予了大量的施舍。缅王邀请了孟三邦的村居派、林居派的僧侣，在瑞牟陶佛塔举行布斋盛会，布施八法器。并施舍金箔，为瑞牟陶佛塔从顶到底全身贴金。为与自己年龄相等数目的37人作了剃度。命官员们负责修缮汉达瓦底城内外年久失修倒塌损坏的佛塔、寺庙、佛亭。为各王族官员安排划分了居住区。宫殿内设告状钟，以便黎民百姓或因无处诉冤，或因贫困不能上诉者前来击钟鸣冤。听说号明康王的信德叶，文官武将前往归附者甚多，便将其从给杜摩底召来汉达瓦底，斩首除之。而将其妃底里蓬突收为王后，赐号山达黛维。

缅王召集亲王、文武官员等商议道：“现在从孟三邦一直到给杜摩底、室利差呾罗、蒲甘，都已是朕属国。阿瑜陀耶原曾归附过王弟 
 

注



 ，做过属国。但近来却不来朝贡，竟自立固守。故朕欲出征阿瑜陀耶。是先打阿瑜陀耶，还是先出征罗陀那补罗等掸邦一带以后再作计较好呢？不知众卿意下如何？”勃生侯彬尼亚劳奏道：“攻打阿瑜陀耶很不容易。它象马众多，阿瑜陀耶王身边王族将臣又都是些肯于舍命尽忠之辈，陛下王弟在位时虽使阿瑜陀耶称臣，但终非因攻克城池所致。而是在交战中，因对方部署不当，被吾国俘获王子、驸马、王弟等，阿瑜陀耶王才表示臣服的。要迅速攻下阿瑜陀耶城是不可能的。而要长期围攻它在目前也办不到，因为罗陀那补罗等掸邦一带还未被征服。故应派王弟、王子、众将先试探性地进攻罗陀那补罗为好。”

底里泽亚瑙亚塔听了彬尼亚劳之言也奏道：“此议甚好。”缅王赞成彬尼亚劳所奏，便部署水陆两军去阿瓦。水路方面：派埃蒙达亚、彬尼亚恩达、底里达马拉、德耶布翁尼亚、德耶西都、亚扎丁坚、明耶觉廷、彬尼亚江道、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王子摩诃乌巴亚扎10人率领的10支水军，带格杜伦锦船500、劳加、皎雷200、运粮船200、士卒70000；陆路方面：赖威耶傣、亚扎德曼、赖亚约达、南达登西、杜因勃拉5支马军为先行，德门丹杰、巴亚觉都、德门埃巴耶、南达丁坚、德门耶丁延、南达都利亚、德门巴仰、瑙亚塔、王弟明耶觉廷、王弟东吁王明康各领一支人马随后。包括上述5支马军在内共15支人马，有战象500、骏马5000、士卒70000。于缅历915年4月2日（公元1553年6月11日）水曜日，从水陆两路向罗陀那补罗进发。

阿瓦王那腊勃底西都得知汉达瓦底方面大军来征的消息后，便派人去请翁榜土司、孟密土司、八莫土司、孟拱土司、孟养土司。5位土司便各自带领水、陆两路人马驻守阿瓦。并命美都侯、鄂耶内侯、西博达亚侯、西达侯、德勃因侯、甘尼侯、阿敏侯率兵马驻守阿敏城。还调了央米丁、瓦底、因道、莱德、良渊、良敏、达迦拉、彬达莱、彬西城的百姓集中在德娄城，与该城兵勇将士一起守城。掸族船队也驻守德娄城。从汉达瓦底来的王子乌巴亚扎领兵到达蒲甘城后，蒲甘侯明西都对乌巴亚扎禀报道：“现来讨伐的我军水军力量过于薄弱。而阿瓦王那腊勃底有掸邦五位土司援助，水陆军都很强大。如今他们的水陆两军皆已汇集在德娄城。”摩诃乌巴亚扎道：“父王命吾见机行事。有利则攻，不利则撤回。本王将遵父命行事便是。”这时，从陆路进军的明康王亦已到达。又一起商议了一番。他们以为，红宝石矿山之主包土司本与缅王有互相援助之盟，现在他自己毁约去援助阿瓦王那腊勃底，致使阿瓦兵势强大。应将此情况奏报陛下。缅王听了摩诃乌巴亚扎等人的奏报后便召回了王子、王弟的水陆各路人马。

缅历915年9月13日（公元1553年11月10日）金曜日，建造了皇宫。称皇宫所在地为甘菩遮德底，并于皇宫院内建造了王后寝宫、妃子宫娥寝宫、金银库房、钱库、布库等。该年11月10日（公元1554年1月12日）金曜日，缅王从平安门入宫登基，号底里杜达马亚扎 
 

注



 ，正宫皇后封号埃嘎玛黑蒂 
 

注



 。百官、王族皆各有适当封赏。登基大庆活动举行了一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布施会七天，斋请村居派和林居派的僧侣。还从国库中取出大批布匹、衣物、钱币、大米、食盐、鱼酱等布施给挂塔僧人及缺衣少食的贫苦百姓。建造了长度为37兰 
 

注



 长的鸳鸯形御舫。修缮破旧的泽拉格彬等大战船；并新造了多那耶 
 

注



 神兽形船、凤凰形船、水牛形船、象形船、马形船、鳄鱼形船、蟹形船等共300余艘。造劳加、皎雷船200余只。有的船全身鎏金，有的饰以金圈，有的涂以朱砂红色。一切安排停当后，又敦促莫塔马32镇、勃生32镇、汉达瓦底32镇、给杜摩底、室利差呾罗、色固、色林、蒲甘等全国各地诸侯要备足武器、铠甲、粮食。并命自室利差呾罗到蒲甘沿伊洛瓦底江一线的诸侯收集粮食囤储于库。

缅历916年4月（公元1554年6月），若开王子与叔父二人不和。若开大王子丹兑侯与王侄信耶谬带领大批象马投奔缅王陛下。缅王封丹兑侯号底里达马道加 
 

注



 ，并赐与王弟莫塔马王明耶西都之长女完婚。又赐若开王侄信耶谬与公主谬妙蓬西完婚，并赐德茂镇为其食邑。





[1]
 此处指瑞梯王。



[2]
 巴利文音译，意为：吉祥善良之法王。



[3]
 巴利文音译，意为：独一无二的王后。



[4]
 两手向身体两侧伸直，由左手中指尖到右手中指尖的长度，称之为兰。1兰等于6英尺故此处为今222英尺。



[5]
 传说中的神兽，类似我国麒麟。



[6]
 与阿育王号同。



（225）白象之主调兵遣将进军阿瓦



缅王部署了向阿瓦进军的人马。水路方面：由渺米亚侯底里达马拉率一支水军先行；其后为色固侯赖威约达、白古侯彬尼亚恩达、品达侯德耶西都、开榜侯德门丹杰、马圭侯德耶布翁尼亚、阿叟侯德门埃那耶、垒盖侯亚扎都、岱格拉侯德门佐加拉、敏贡侯泽亚梯莱各率一军；其后为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主军，统领以上各军为帅。共10支大军，有格杜、伦锦等战船600、劳加、皎雷船300、运粮船500、士卒11万由水路进发。

陆路方面：由赖威耶傣、赖亚耶傣、亚扎德曼、杜因亚扎、南达登西、杜因勃拉、西杜因加都、杜因约达等8支马军为先行；其后为绵谬侯德门丹莱、马龙侯亚扎丁坚、直柳漂侯德门耶丁延、达拉侯底里泽亚瑙亚塔、赖亚侯巴亚觉都、勃生侯彬尼亚劳、色林侯西都觉廷、兹亚侯德门巴仰、丁因侯巴亚加马尼、毛比侯彬尼亚江道、达耶瓦底侯瑙亚塔、邦林侯南达都利亚、莱谬侯南达觉廷、大光侯底里泽亚觉廷、王弟明耶觉廷、王弟东吁王明康等人率领的各路大军，由缅王亲率主军随后进发。缅王周围有40000名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的兵勇。跟随在缅王骑象四周的是400名戴头盔、饰耳环、穿裤执枪的葡萄牙士兵及3000名御林马军；由40名将领身骑大象护卫缅王，官员们亦都执金盾牌相随。主军中命德榭觉廷为统领、亚纳约达为监军。上述包括8支马军在内的25支大军共有战象800、骏马9000、士卒18万，由陆路进发。

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和南达丁坚驻守京城汉达瓦底。又考虑到东面的莫塔马32镇与清迈、阿瑜陀耶等大国相近，便命王弟莫塔马王明耶西都和毛淡棉侯彬尼亚乌、当巴布翁侯苏格拉、耶谬侯明耶丁克亚等领大批兵马驻守。命林巴德侯、德巴兑侯领兵马驻守临近若开丹兑的边界。

全国各地安排停当后，缅王便于缅历916年9月4日（公元1554年10月28日）水曜日，自京城汉达瓦底率大军出发。先驻营在卑龙昂廷营地，途经10站，到达给杜摩底东吁。王弟明康王奏道：“罗陀那补罗阿瓦大国因有掸邦一带土司们的援助，实力强大。同时此城四面环水，难以攻打。若想攻克，非四五个月的时间不可。而即将来临的缅历4、5月，正值雨季，河水泛涨，就更难攻城了。再者，央米丁、瓦底、因道、莱德、良渊等城均有强兵驻守。北部一带城镇亦俱驻有强兵，非竭力攻打不能取胜。现吾军宜分兵3路，先攻占南面一带城乡为好。”

缅王赞同王弟明康王所奏。遂命南达登西、杜因勃拉等两支马军及西都觉廷、德门耶丁延、巴亚加马尼、德门丹莱、王弟东吁王明康率领的共7支人马从东线进军；命西杜因加都、杜因约达的两支马军及亚扎丁坚、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巴仰、王弟明耶觉廷7支人马由中路进军；缅王带领含4支马军在内的11支人马从西路进发。每停驻一站都举行庆祝仪式。自东敦基打到皎勃当，再下蒲甘城，兵驻蒲甘东北，瞻拜了瑞喜宫佛塔。缅王取了25缅斤白银交给舅父明西都，嘱修缮该佛塔顶伞及毁损部分。

王弟东吁王明康等率领7支人马由东线出发，攻打央米丁。央米丁侯、瓦底侯、因道侯、莱德侯、良渊侯等不敢守城，遂带领人马投奔阿瓦而去。明康王等7支人马俘获了象、马、民众、耕牛等，并继续前进。到达彬牙南边的仰昂敏营地时，停驻该地，等候缅王。王弟明耶觉廷的中路军进攻彬达莱。彬达莱侯、彬西侯等不敢抵抗，也带了人马投奔阿瓦。明耶觉廷等7支人马亦俘获了敌军的象马、兵勇、百姓等继续前进。到达彬牙南边的仰昂敏营地与其兄会合。明康王见王弟明耶觉廷来到，便召集将领道：“如今陛下正率领西路军到蒲甘，与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的水军会合，将要攻打西部和北部一带。但未召我等两路人马。而我等又不能在此久驻，不如前去攻打罗陀那补罗，或向陛下所在地靠拢集中。不知列位意下如何。”

王弟明耶觉廷道：“陛下要求我等带领兵马是为了打仗，当然应该进攻阿瓦才是。”彬尼亚江道听了此话便道：“主公言之有理。但依卑职之见，今日之战，非速胜之战。阿瓦那腊勃底西都因有掸邦9国相助，得到许多象、马、兵将。城内武器众多。要取胜，定要等陛下抵达后，水陆两路联合攻打，方能成功。故我等宜坚守此地。如敌军前来攻打，亦可应战；如敌不来，则宜在此补充人马，养精蓄锐。”众将领纷纷赞同彬尼江道之见。明康王亦表同意，便就地驻军以待。这时，阿瓦王那腊勃底率战象100、骏马2000、士卒40000来攻。王弟明耶觉廷等7支人马便前往迎战。阿瓦马军败阵，象兵尚在抵抗。明耶觉廷骑了丹绵苏瓦大象迎战。敌军前锋败阵。亚拉丁坚、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巴仰等4支大军又追击过去。阿瓦军迅速撤退。俘获骏马30余，以及孟养土司的大臣勃德隆。后敌军又有大队兵马出战，一直进到彬牙。明康王、明耶觉廷等以4支马军、10支象军迎战。掸兵见此阵势不敢交战，仓皇逃走。随后追击，从德达乌一直追到当巴鲁。因该城武器众多，不能靠近，大军才返回营地。

缅王在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水军抵达后，命其攻打苗都、布坎基。水军溯流而上，由蒲甘到赖窦，再渡河到宫育瓦，然后向布坎基前进。布坎侯听说缅王水陆两军来攻，兵力强大，便不敢住在城内，嘱兵将守城，自己逃往孟养。缅王命令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水军进入亲敦江攻打阿敏、勃东、甘尼等城镇。缅王迅速攻下布坎基后，命仰昂勃卢及瑞雷木率兵镇守。然后自己从布坎基渡河到甲卡瓦亚，再从甲卡瓦亚到达勃粦马，驻了将近7日，又去支援王弟的水军。

王弟德多达马亚扎进入亲敦江准备攻打阿敏。阿敏侯丁克亚想，反正逃也逃不脱了，便带了良象、骏马、子女前来献礼，归顺缅王。勃东侯亚扎丁坚却带领兵马据守抵抗。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便率水军猛勇攻打。俘获勃东侯，攻克勃东城。王弟将亚扎丁坚及其妻子儿女押送至缅王所在营地勃粦马，献交缅王，并安排了兵马驻守勃东。拂晓时分，急攻甘尼城。甘尼侯怕丢了性命，带了两头大象及妻子儿女来降。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将甘尼侯及其妻子儿女迅速献交缅王。随后命德耶布翁尼亚和山达约达等率兵驻守甘尼城。因缅王召唤，迅速应召前来在苗育瓦与缅王会合。缅王等王弟赶来后，便与他们一起水、陆两路会同攻打敏木，由北路进军实皆。渡江以后，实皆侯不敢抵挡，逃往孟养。缅王到达实皆后，将水、陆各军部署停当，派人前往王弟明康王与王弟明耶觉廷率领的14支人马所在地联系。告诉他们何日何时将从水、陆两路齐攻阿瓦。命他们14支人马也要布开阵势汇同攻城。王弟明康王与明耶觉廷等便在通知的日期部署了象马、兵勇等，各路分头围攻阿瓦。

明康王骑了一头名叫苏仰宁的大象，德门丹莱骑鄂叶内象，西都觉廷骑那伽瓦拉象，德门耶丁延骑隧拉曼象，巴亚觉都骑马丁比昂孟象。他们率包括两支马军在内的7支人马，从彬牙经德达乌向阿瓦靠近。王弟明耶觉廷骑丹棉苏瓦象，德门巴仰骑巴林遂象，底里泽亚瑙亚塔骑亚德纳比昂觉象，彬尼亚江道骑泽亚达德龙象，亚扎丁坚骑耶路林象，他们率包括两支马军在内的7支人马，由西线经曼基新德向阿瓦进军。命两支马军先行攻打。阿瓦王那腊勃底派战象100、骏马3000余迎战明耶觉廷的马军。双方交战良久。这时，德门巴仰骑大象巴林遂，彬尼亚江道骑大象泽亚达德尤冲杀过来。阿瓦军、掸兵一时不知所措。

见此情景，明耶觉廷全力驱象丹棉苏瓦，指挥3000名执长矛的护象兵猛冲过来，把掸兵切为两股。见掸兵已被切作两股后，底里泽亚瑙亚塔全力驱象亚德那比昂觉赶来，亚扎丁坚也驱赶耶路林象冲上前来。掸兵败退，逃回城内。缅军俘获战象7头、骏马30余匹、战俘400余人。随后，缅军驻营于龙多堡周围。明康王等率战象80、骏马2000余，从德达乌前来迎战。德门丹莱骑鄂叶内象，西都觉廷骑那伽瓦拉象全力追来，冲入掸军马队之中，当即冲倒四五骑，致使掸象兵停了下来。此时，明康王骑了苏仰宁大象，德门耶丁延骑遂拉曼象，巴亚加马尼骑马丁比昂孟象冲杀过来。掸兵慌乱不堪，四散而逃。在缅马军追击下，掸兵溃不成军。俘获马50余匹、战俘200余人。同时将孟拱土司的部下将官迦久侯连骑象一起俘虏了过来。接着在当巴鲁、勃叶格马岱周围扎营。



（226）征服阿瓦



缅王率军由实皆经瑞界野将大军停驻在阿瓦之东。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水军船队从实皆驶向阿瓦。水、陆两路将阿瓦城团团围住。于是，以阿瓦王那腊勃底西都为首的全城官民犹如笱中之鱼，失魂落魄，惊恐万状。骁勇的缅军兵勇向阿瓦城渐渐靠拢，象兵骑象冲击城门；马兵骑马接近城下后用云梯登城；步兵用铲子挖城墙。在强攻之下，号称罗陀那补罗的阿瓦大国抵抗不住，终于在缅历916年11月19日（公元1555年1月10日）日曜日黄昏时分全城陷落。阿瓦王那腊勃底西都在晚间带领5名奴仆出了城。他听说前来支援他的翁榜土司援兵已在新冈驻营，便去投他。在麦克亚被缅王派遣的探子发现，抓来献给缅王。缅王见到那腊勃底西都后，顿生怜悯之心，令其投降效忠后，仍赐其随从男女奴仆30余人，好生安顿了他。对捕获那腊底西都的探子头领极为赞赏。赐封号敏底拉，赏以宝刀、上等布匹、礼服、食邑，并将他赐给了王弟明耶觉廷为部下。缅王在当巴鲁地区建宫居住。战事完毕后，召集水、陆各路将领，查明作战有功人员，一一论功赐赏各种封号、用具、邑地等。封王弟明耶觉廷为德多明绍之称号，赐阿瓦为食邑，并赐金伞4顶、乘轿、金象鞍座、皇鼓7只、成套唢呐、喇叭等。并将阿瓦城的象、马、兵勇全部交付于他。又将北方马兵队和南卫士队交品达侯德耶西都统领，赐实皆为其食邑。

原为援助阿瓦王那腊勃底的翁榜土司来到后，听说缅王围攻阿瓦，阿瓦已陷落，便不敢再命军队前进，停驻在新冈外温。后又听说缅王兵马众多，便撤军返回翁榜。翁榜土司之孙孔迈达原食邑鄂辛古，有不少人马。阿瓦城失陷后便逃往鄂辛古，在那里建造城墙，挖了护城河，修起工事。缅王闻讯便派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和彬尼亚劳、彬尼亚仰、彬尼亚江道、彬尼亚德拉等从水路攻打鄂辛古。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率水军溯流而上，江流之上布满缅水军船只。到达鄂辛古后，命半数水军兵勇登岸奋勇攻城。敌军守不住，城被攻破。鄂辛古侯带领部下及随从逃跑。缅军俘获其妻和二子、二女。缅军兵勇搜罗城中象、马、民众、武器、金银钱币和首饰穿戴等，无一人空手而回。缅王只收缴象、马、奴仆、武器，其他物品则各人所获归个人所有。将鄂辛古城及兵马赐与德道榭后，召回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水军，返回阿瓦。

孟拱土司、孟养土司、格礼土司等也领兵马前来援助阿瓦。到达沃底城 
 

注



 时得知阿瓦已失守，便停驻原地。缅王知悉后召王弟、王子、众文武商议道：“如今三土司驻守在达沃底城，是朕亲自领兵去打，还是派将领去打为好？”勃生侯彬尼亚劳奏道：“现在三土司领兵驻守达沃底，派王弟、王子、众将领去攻打均不适宜。那里是敌方地盘，而现在雨季又即将来临，只有我主陛下御驾亲征，全力攻打才能使王弟、王子、众将领士气大振，使他们为我主尽忠效力。臣等在上次王弟围攻卑谬时已多次领教过掸人的本领。若主上亲征，他们恐怕不敢对阵。并可派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率水军溯流而上，进驻桑贝那果、坚尼亚，这样会使掸土司们顾此失彼，分散力量。”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听此言后也奏道：“彬尼亚劳所奏极是，只有陛下御驾亲征，才能马到成功。臣将领水军去桑贝那果、坚尼亚，如水路有利就从水路攻打，如水路攻打不利则登岸协同陆军作战。”

缅王赞同彬尼亚劳所奏。便命用筏运象马、兵勇渡河到实皆，待兵将象马渡河后，命明康王率领包括两支马军在内的7支人马从西线进军，命王弟阿瓦王德多明绍等率包括两支马军在内的7支人马从东路进军。缅王命4支马军先行，自己率主军共7支人马由中路进军。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水军亦随同缅王军队在同一日，即缅历916年12月9日（公元1555年1月29日）土曜日，向上缅甸地区进发。从实皆出发，停驻沙耶、敏甘村、因贝、汉林等地，最后向达沃底镇进军。每停驻一站，必举行庆祝仪式。在抵达距达沃底尚有一站路远时，大军停下驻营。命赖威耶傣等人的马军4000先行侦察。三土司也率马军4000前来迎战。赖威耶傣与前来迎战的掸兵相遇后，便分兵3路猛冲上前，掸兵败退。缅军俘获象5头、马100余匹、掸兵300余人。敌军死亡甚众。马军继续向达沃底镇追击。三土司因马军失利，不敢据守达沃底城，迅速弃城而逃。

缅王率部继续前进。两位从西线进军的王弟也已抵达。3路大军一齐追击，但未能追上。俘获了敌军遗弃的象、马和残兵。缅军就地驻营。这时布坎侯等逃亡敌军带了良象、骏马、子女前来献礼投诚。孟养土司之妻弟德勃因侯带了良象、骏马、子女来归附缅王。西博达亚侯也带了许多礼品、武器及子女来归顺。孟拱、孟养、格礼三土司却从达沃底城逃到美都，在该地部署兵力守城。孟养土司之侄温多侯带兵马据守德赛村。缅王获悉以上消息后便从达沃底向美都进发。到达因贝地区时，命王弟德多明绍所率7支人马去攻坚守德赛村的温多侯。德多明绍等到德赛后奋勇攻打，掸兵抵挡不住，败退，逃往三土司驻地美都与之会合。王弟阿瓦王德多明绍等东吁王明康所率7支人马抵达后，继续追击掸兵。三土司佯作抵抗，从美都迅速撤走。阿瓦王德多明绍等14支人马紧紧追赶，全力驱象冲杀，三土司败退。缅军俘获象7头、马300余匹、士卒3000余人，掸兵死伤甚众。

缅王陛下继续进军到达美都城时，将大部队驻下营来。晚间在帐前召集王弟明康王等众将官商议道：“是继续追击，直到攻下孟拱、孟养、格礼为止呢？还是在已征服全缅的情况下，将所占领的城镇一一赐封后驻兵把守返回为好？”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如今已接近雨季，掸邦一带多深峡大河，雨季一到，象、马行走不便，困难颇多。陛下这次攻下了罗陀那补罗等全缅各城镇，已是极为难得的胜利。故现在宜分别将北部一带大城一一分封诸侯，领兵把守。大军宜收兵返回京都。可继续增补兵马，过了雨季后再来攻打，三土司是如何也逃脱不了的。”彬尼亚德拉听了底里泽亚瑙亚塔之言也奏道：“底里泽亚瑙亚塔所奏极是。掸人已知吾等厉害，我们也领教了他们的本领。等过了雨季再来攻打，看三土司还能逃往哪里？”

缅王陛下赞成底里泽亚瑙亚塔所奏。便留下象20头、马200匹、士卒3000给德榭觉廷，封其为美都侯留驻美都。又把靠近美都一带的其他城镇赐给了德榭觉廷和他的亲友们。令孟养土司妻弟德勃因侯宣誓效忠后赐封号底哈勃德，并赐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痰盂、带3层榕叶状坠片的红色盖伞等物，赐布坎镇为其食邑。令布坎基侯宣誓效忠后，赐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痰盂、带榕叶状金属坠片的红色盖伞，赐号泽亚丁坚，赐美德镇为食邑。令孟养土司之侄西博达西侯宣誓效忠后，赐号丁克亚，赐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痰盂、带榕叶状金属坠片的红色盖伞，并赐勃东镇为其食邑。将西博达亚镇赐给泽亚梯莱为食邑，令其带战象10头、骏马10匹、士卒1000驻守。令原甘尼侯、阿敏侯宣誓效忠后仍食原邑。赐封完毕便召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的水军返回。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迅速攻下桑贝那果、坚尼亚、太公、琼当、妙当等地后到达梯欠，打败了抵抗缅军的梯欠侯，梯欠侯战死。缅军攻占全城，将象马、残兵等来献缅王。缅王由美都返回，于缅历917年2月2日（公元1555年3月22日）土曜日回到阿瓦。缅王驻在当巴鲁行宫，犒赏水陆各部有功将臣。按功赐封称号，赏赐仪仗用品、邑地等。分封犒赏完毕，于该年2月17日（公元1555年4月6日）日曜日从阿瓦回到京城汉达瓦底。3月16日（公元1555年5月5日）金曜日回到汉达瓦底的皇宫。

［历史中载缅王出征罗陀那补罗时，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随其父王一同出征。其实他没有去，按详细的史料记载是他被任命驻守京城。名为《婆罗门王》的婆罗门史说是缅王征服罗陀那补罗后，命瑞梯之子明赖亚驻守，这是不对的。按《大事年纪》中记载，应是缅王得胜后，于缅历916年11月27日（公元1555年1月3日）土曜日，封王弟明耶觉廷以德多明绍称号，并将罗陀那补罗城赐封给他。］

缅王返回汉达瓦底城后，施舍了5缅斤35缅钱的黄金交给王弟明康王，为其父在世时在给杜摩底修建的亚德纳妙喜宫佛塔安放顶伞。为其父的师父信德达马巴拉建造了有30座小寺环绕的名为逝多林的大寺院。同年8月（公元1555年10月下半月至11月上半月）统治锡兰岛的达摩巴拉王以请求缅王扶助佛教为由，送来大批礼物。缅王遂派了大臣亚扎玛努用轮船送去了供奉三藏经与佛牙的各种供品：金银钵、金银盆、金银灯盏、金银花、金银伞、红宝石碎块等。并用100银元向锡兰王买了地，以便能长期、日日夜夜永不间断地向佛牙供奉斋饭、菜肴、油灯等。缅历917年12月18日（公元1556年2月27日）火曜日，伊底由佛塔顶伞塌落，缅王将自己戴的红宝石王冠拆掉，用35缅钱重的金子作顶盖伞，并饰以九宝。缅王亲率象、马、车、步四军驾临升伞仪式，并举行隆重庆典。

攻打德门陶亚马时，缅王曾有言在先：“若朕能成功，必在此建城。”故于缅历917年（公元1555年），在该地第一次建砦。并建造了有40小寺环绕的大寺献予大僧王。请人抄写了三藏经及注疏交缅、孟、云族法师们，并请他们教授。在属于缅族统治的蒲甘、育瓦达、色雷、布坎艾、鄂达耀、杜云岱、皎勃当等地居住的百姓本来每年屠宰一次水牛、黄牛、猪、鸡等，以祭祀卜巴山神。祭后，将牲畜的头割下穿在绳上悬挂在屋前神柱上。缅王认为信仰这种异教，将来要入地狱，变畜牲，做饿鬼，长期在恶道中受劫，便一律予以废除。建城完毕后登基上朝，对王族官员们按次赐赏各种仪仗物品、邑地等。





[1]
 其名与印度古城舍卫城同。



（227）白象之主将公主许配王弟阿瓦王德多明绍



该年，王弟莫塔马王明耶西都去世。明耶西都留下子女有：一子明耶南达梅、二女先后与若开王弟底里达马道加婚配（姐死后妹又与之婚配）。

缅王为了保持本王族释迦族的纯正，按弟兄姐妹之间可以结亲的传统，将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王后所生的公主许配给了王弟阿瓦王德多明绍。婚礼仪式安排如下：命人在宫内建造了3间鎏金尖顶阁，阁顶为白色。大殿中心柱用花丝绒裹缠，中心柱四周的柱上包着挑花纱巾，墙角柱用绿缎装饰，内屋顶棚为白色。天花板正中悬挂了金丝纱边并3层琉璃球金榕叶。下面是一张描金龙床，龙床上铺着长5肘尺2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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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2肘尺1迈的丝绒褥子。侯王的褥子铺在公主的褥子上，褥子底下有一缅斤银子包，褥子上放一长枕及一隔枕。龙床前用屏风隔着。尖顶阁周围的园内种植甘蔗和香蕉，挂着椰子串、香蕉串。尖顶阁楼下面放养同色的母牛和小牛。尖顶阁上方朝正东处放置了盛米的暖锅，东南方挂赶象用的象鞭和弓箭，南面有欢喜天神像、研粉石、研杵，西南角上放着两根象牙，正西方是一群姑娘怀抱金银，西北角设有各种食品的宴席，正北方放盛满水的法螺，东北角上放7口盛满水的冷水缸。阁楼正中放置佛像和三藏经书。

如此布置完毕后，安排了舀水仪式。8位婆罗门挑着担子，后面跟着7个12岁的父母双全的大臣子女，束着鬓发，项颈上挂着花环，佩戴金项圈、手镯、臂镯等，怀抱瓶口上嵌红宝石的金长颈瓶。由一群年轻人挑着这些姑娘们父亲的钦赐仪仗礼品跟随而来。他们按长幼次序列队来到名叫甘尼达迈的吉祥水池边上。从宫殿到水池边的两条通道两旁，都用篱笆墙围起，种上香蕉、甘蔗，篱笆上系着长布条和成串的椰子、槟榔。通道两旁的架子上放置饮水用的水瓶和大陶瓷花瓶。4名开道官领路，后面是1000骑士、100名青年臣子、歌舞伶人队、55名士兵、1000名身穿华服戴白耳环的骑士，后面跟随40名富绅、14名婆罗门占卜师、执赞词的书童、念赞词的司仪、108名壮士扛着108只水罐，再后面是侯王、朝臣百官带了仪仗骑马相随。到达水池边后，一个扮成护池神模样的人执短剑问道：“未经通报胆敢到水边舀水者，何许人也？”这时，占卜师们便齐声答道：“大王陛下公主要成婚，我等特来取洗头用水。”并送他金银。

于是他才允许大家为高贵的公主舀取洗头水。此后，供上五彩米花、油灯等，7位姑娘下池舀水。舀完水后按原道返回。阁顶上有5层围栅，每层围栅的四面八方都放置有祭神供品，每一层都有持刀带矛的卫士守卫。天花板上的漏水口画有符箓，挂了嵌满九宝的金花束。用金水罐向插天帝像的法螺中灌水，从尖阁屋顶向下倒水。下面是公主坐的地方。镶嵌九宝的金水罐中放着浸了大叶解宝的水，由与新娘八字相合的姑娘来倒水。此后是婆罗门占卜师倒水。此时，击一阵鼓，弯琴女、吹笙女齐奏乐，采摘百宝树 
 

注



 上的布施物布施。一切按照古代风俗进行。与新娘八字相合，穿戴着礼服饰物的贵夫人搀扶着公主走过另一尖顶阁，又祭拜一番。用名门官家姑娘们舀来的水沐浴更衣。衣服要由与新娘八字相合的女仆送来侍奉。更衣时又要击一阵鼓，并祭拜一番。在尖顶阁中，由八字相合的女仆送上宝衣，按古风祭拜后才来到婚礼彩楼前。由婆罗门占卜师念咒符后，两贵人坐上龙床。再摘百宝树上之斋品祭拜一番。

婚礼程序如下：新桌上置放在鸡心形盘子中的是金饭——由7种良种新稻米煮成，银饭——由7种牛奶、奶油等白色物制成。饭上撒有鸡蛋制成的金色和银色的碎末。当放在新桌子上时，由八字相合的人喂新人7口。喂时要喊：“下金雨，下银雨，落下绸布好做衣。”等，并撒饭粒祭神。此时又要击鼓一阵。洒水时，下面要用嵌宝石的鸡心形盘子接住。由底里泽亚瑙亚塔夫人、德娄王妃、莫塔马王妃等将官家姑娘舀来的水用嵌红宝石的杯子从头上洒下。此后便是用金线缠绕新人的手，这时又要击鼓一阵。击完鼓，由婆罗门占卜师装扮成大梵天的模样说道：“我本天地混沌初开时的梵天王是也。今我等为公主成婚。祝愿两贵人长命百岁，永生永世为佛门兴隆谋众人利益、倡盛世太平。”说着用右旋的法螺灌水浇头，行洒水礼，击鼓。然后将做过洒水礼的法螺放在宝石花篮中，由子女双全的底里泽亚瑙亚塔夫人献给两位贵人。此时，在象队、马队、卫士队的簇拥下举行仪式。庆典共进行7日。缅王赠送给公主与王弟的成婚礼品是：侍奉槟榔饮水官员10名、战象20、骏马200。缅王另赠送公主金轿、金伞4顶、嵌3圈红宝石的八角槟榔杯、嵌红宝石的咸茶罐、嵌红宝石饮水瓶、金痰盂、官家侍女10名。并嘱咐到阿瓦后，可建造白色屋顶的不带雕花的3层宫殿居住。





[1]
 1肘尺=18英寸，而1迈=6英寸。5肘尺2迈即102英寸，2肘尺1迈为42英寸。



[2]
 （类似圣诞树）挂满各种布施品的小树。



（228）征服包括孟三邦在内的全缅后进军木掸九邦



缅历918年（公元1556年）翁榜土司包去世，其弟色采隆继承土司之位。土司孔迈基之孙鄂辛固侯在缅王攻占鄂辛固后逃回翁榜时翁榜土司包赐孟乃为其食邑。新孟乃土司对色采隆继承为翁榜土司不满，举兵攻打翁榜。翁榜土司色采隆备了许多礼品谦恭地要求缅王派兵相助。正在他求援之时，孟乃土司来攻，攻下翁榜，色采隆战败。缅王得知此事后便召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臣商议道：“如今孟三邦、给杜摩底、室利差呾罗等缅甸、孟国国土都已征服。对征服木掸土司九邦与云国、贡国、卢国、卡随国之事。卿等有何见解？”彬尼亚德拉奏道：“翁榜土司求援之事，只派王弟、王子众大臣去征讨恐不恰当。木掸九邦象马众多，武器兵将也多。又靠近阿瓦，掸邦是征服过阿瓦的。故宜由陛下御驾亲征。这样，众王侯将臣才会舍命效忠，这是其一。

其二，此番并非只为征讨翁榜，征服翁榜以后，还必须继续征讨与翁榜连成一线的孟密、八莫、孟拱、孟养、格礼等掸族各邦，才能使他们子孙后代也永远臣服于我。”彬尼亚劳听了彬尼亚德拉话后，接着奏道：“彬尼亚德拉所奏极是。陛下可从水路；由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明康王、驸马德多明绍与臣等诸将官从陆路分兵二三路全面进军。如此，毋庸说掸邦土司，就是中国乌底勃瓦也挡不住我们。”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臣也都纷纷表示愿为陛下效忠。缅王也赞同大家所奏，便着手部署兵马阵容。

兵力部署顺序是：一路由赖威耶傣、亚扎德曼、杜因亚扎、南达登西、赖亚约达等分率马军队伍，之后是南达觉廷、彬尼亚仰、南达都利亚、彬尼亚丹莱、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德拉、巴亚觉都、德门佐加拉、南达丁坚、王弟东吁王、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分率象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的16支人马中共有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12万，由汉达瓦底到给杜摩底，再从给杜摩底攻打莱德，由金达、育瓦岸一线进军。另一路由赖亚耶傣、杜因勃拉、西杜因加都、巴亚亚扎都、杜因代底等分率马军队伍，以及由巴亚觉廷、德门耶丁延、明摩诃、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觉廷、德门丹杰、德耶西都、德门埃那耶、西都觉廷、彬尼亚劳、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分率象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的该16支人马有战象300、骏马6000、士卒12万。等缅王率领的水军到达阿瓦后，该大军才从阿瓦沿新冈一线向翁榜进军。

缅王率领的各路水军的部署是：由赖威约达、埃蒙德亚、亚扎都、德门泽布翁、亚扎丁坚、德门毛昆、底哈勃德、德门勒宫恩、南达觉都、德门埃比亚拜、丁克亚、德门巴尤、南达约达、德门比亚拜、赖亚南达都等各领一军。其后是缅王御驾偕同王后、公主阿瓦王妃一起乘坐的有11层尖顶阁楼式的长32兰的鸳鸯形金舫，御舫前后各由8艘劳加船拖引。12艘劳加船满载御用仪仗器皿紧随御舫行进。御舫四周有4卫戍队所乘之遍插金盾、金牌、金挡、金矛、载了土炮、臼炮的象形、都那亚兽形、凤凰鸟形、水牛形、鳄鱼形、鲨鱼形、蟹形船只及大战船300余艘。其时，锣鼓、铃钹、喇叭、唢呐、笛子等各式乐器齐鸣、乐声响彻江面。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负责率领阿巴亚丁坚、德门约格拉、巴亚觉廷、底里达马多加、赖威南达梅等支人马殿后。包括缅王主军在内，水军共22支人马，有象形、马形的格杜、伦锦、古囿、舢板等战船1500，劳加、铁船300，运粮船1000，水军18万。缅、孟、掸族各官员及夫人也都乘船相随。乐队、歌舞伶人等亦随同前往。

命莫塔马侯、毛淡棉侯等领兵驻守莫塔马32镇；命瑙亚塔、德榭觉廷、彬尼亚晒、彬尼亚仰等驻守京城汉达瓦底；命开榜侯、德勃兑侯、林巴德侯等驻守西部的勃生32镇。缅王大军于缅历918年9月8日（公元1556年11月9日）月曜日，在一片鼓、钹、法螺等乐声及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浩浩荡荡从京城汉达瓦底出发。每驻营一处必举行庆祝仪式。到达大光后，王后、王子、公主及嫔妃等都来到大光佛发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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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佛塔行朝拜礼并大举布施。到达室利差呾罗时带领王后、王子、公主、嫔妃等乘车轿瞻拜了妙底丁佛发舍利塔，为与缅王年龄相等的人数，即45人举行了剃度。留下50缅斤白银给镇守，嘱其修缮佛塔、佛亭。由室利差呾罗溯流而上到达蒲甘时，又偕同王后等乘车轿去瞻拜了瑞喜宫佛塔。为与缅王年龄相等数目的人举行了剃度，并举行了庆祝仪式。

由蒲甘出发到德娄码头时，孟养侯妻弟原德勃因侯后为布坎基侯与孟养侯之侄、原西博达亚侯后为勃东侯等两人前来缅王驾前请命求战，要去擒拿孟养侯的大妻弟——温多侯。给了他们赐赏之后，缅王准许他们前去捉拿。缅王溯流而上到达阿瓦，在阿瓦以南的当巴鲁地区建造了行宫，安置王后、王子、公主、嫔妃们居住。命众大臣夫人亦在宫殿周围建屋居住。此时，宋砌侯带两头大象、女儿来献，归顺缅王。翁榜土司之孙孟隆侯亦携礼品、武器、女儿来献，表示归顺，并令其子前来侍奉缅王左右。缅王命两人宣誓效忠后，赐赏一番并封了官职。在阿瓦逗留期间，缅王为实皆布翁尼亚信佛塔从伞顶到塔基全部贴金，并剃度与自己年龄相等数目的人出家。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明康王等16支人马沿金达育瓦岸一线进军，进军时由宋砌侯为先锋。命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率领的16支人马中的赖亚耶傣、杜因勃拉两支马军，与巴亚觉廷、德门耶丁延、底里泽亚觉廷、彬尼亚江道等共6支人马从宋砌攻打孟养艾、孟密，由孟隆侯为先锋。缅王命巴亚南都和德瓦贡马等带御骑象、战象150、骏马1000，沿伊洛瓦底江西线向桑贝那果进军。缅王乘宝金御舫，在百官簇拥下，锣鼓喇叭声响彻江面，如天帝释驾临，威武庄严，浩浩荡荡地从罗陀那补罗出发。缅王随身带了30名嫔妃。从罗陀那补罗到科当驻营后，又经过翁德西、鄂辛盖、迪岑、鄂辛古、格布、底哈道等地一一驻营。在底哈道驻营时，带了金、银灯盏、金、银花枝供拜了底哈道佛塔。从底哈道又到了孟达河，驻营在桑贝那果对岸的马垒。渡河前制作了运象、马的木筏，渡象、马后，将部队按水军顺序改为陆路行军。从桑贝那果出发，前往孟密，到距孟密约一站远处，与孟密土司派来迎战的孟密土司之弟、婿、子等所率战象50、骏马2000、士卒40000余的人马遭遇。

缅王命先行的马军与掸兵交战。马军失利败退，掸兵紧追。此时，埃蒙德亚骑大象遂拉曼、亚扎丁坚骑大象亚德那达桑、德门勒宫恩骑大象耶路林、南达约达骑大象那伽瓦拉、德门比亚德迈骑大象泽亚努帕、德门毛昆骑大象达永宋班合力勇猛冲击。在6位将领骑6头大象奋勇冲杀之下，其余的缅军将领也纷纷骑象冲去。掸兵象军力量不支，有五六头战象被冲倒在地。在缅军象兵、马兵追击冲杀之下，掸军抵挡不住，败下阵去。缅军俘获大象6头、骏马70多匹、兵勇800余人。掸兵死伤甚众。孟密土司在准备据城抵抗时，由于得知彬尼亚劳、彬尼亚江等6支大军已从孟养地区赶到了孟密，估计要守城也守不住了，便决定出城逃往翁榜。由于土司逃走，缅军便又俘获了许多象马、兵勇。

缅王停驻在孟密，派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彬尼亚劳、彬尼亚江道、西都觉廷、勒宫恩、南达约达、德门耶丁延等各率一军再加两支马军共9支人马带战象150、骏马2000、士卒80000，循孟密土司逃走的方向追去。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明康王、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各路人马在向翁榜进军时，在距翁榜尚有两站远的地方会师。会师后，摩诃乌巴亚扎对众将官道：“吾等现今不宜作一路大军前去攻打，要兵分3路去攻才能成功。”明康王亦说：“分成3路，将敌军各条去路都堵住才好。”于是，摩诃乌巴亚扎率包括3支马军的8支人马由中路攻打，明康王的包括两支马军的8支人马由右路进攻，阿瓦王德多明绍的包括两支马军的9支人马由左路逼进。在离翁榜约有6英里处时，翁榜土司派其子、婿、弟等率战象150、骏马3000、士卒70000前来迎战。

与摩诃乌巴亚扎率领的先头马军相遇，赖威耶傣、亚扎德曼、杜因亚扎等以3000马军奋勇冲杀。掸军以3000马军对阵，但抵挡不住缅军冲杀而败退，与后面来的象兵合兵一处。亚扎德曼等便又追击上去。翁榜土司之子、婿在与象兵会合后，便又率约50头战象追杀赖威耶傣的马军。赖威耶傣以3000马兵抵挡，对阵多时，等到摩诃乌巴亚扎骑了大象泽亚底达、南达丁坚骑了大象亚德那比昂觉、德门佐加拉骑了大象鄂拉内、巴亚觉都骑了大象泽亚巴林、彬尼亚德拉骑大象纳达比昂觉赶来。这5支大军的将士兵勇皆骑象全力冲杀过去，掸兵象小，抵挡不住。在乌巴亚扎继续追击之时，翁榜土司的骑象等掸军3头大象被冲倒在地。翁榜土司之子骑了马匆忙撤走。翁榜土司之弟的骑象与彬尼亚德拉的骑象纳达比昂觉对阵，翁榜土司之弟骑象喉部被挑中，当即倒地。翁榜土司之弟骑了马离阵逃脱。此时，象、马、步军兵勇一齐追杀。明康王等也率部赶到，追击之下，掸兵仓皇败退。阿瓦王德多明绍等率领的大军自左路穿山林猛攻翁榜镇。翁榜土司抵挡不住，城被攻克，土司被擒。缅王坐镇孟密时，孟密守军、摩拉侯、孟温侯、色加当侯带了大批象马、子女前来归顺。缅王令他们宣誓效忠后赐赏礼品并封以官职。

孟密土司带领妻子儿女、象马兵勇等正准备投奔翁榜而来，在到达名叫彬尼亚的地区时，听到翁榜已失陷，便停驻当地。此时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来到此地，见掸兵便打，孟密土司不敢还手就投降了。缅王将孟密城守城事务安排就绪后，把孟密封赐给前来投诚的翁榜大土司之孙孟隆侯，赐给印信命他为土司。上次攻打鄂辛古时曾俘获其妻子、儿女及岳丈等，现也从汉达瓦底带来交还给他。命其每年交纳红宝石、金、银、渡口税收，天鹅绒税、马匹税等。将翁榜城赐与宋砌侯，赐其土司仪仗、印信等，封为翁榜土司。召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明康王、驸马德多明绍等从翁榜返回孟密。

在翁榜、孟密等掸邦一带有一恶习：当一位土司死去时，就要将其坐象、乘马、心爱的奴仆等杀死陪葬。缅王下令禁止该恶习。缅王扶持诵经修行的佛教，命在孟密和翁榜两地各建一尊佛塔，并为佛塔布施了庙产庙田。并在孟密和翁榜两地各建了有10所小寺环绕的三层逝多林精舍寺院，请了谙熟巴利经文的高僧到寺院居住。以土司等为首的各级官长必须每月有4天按时守斋听经。将三藏经各分一半放在翁榜、孟密两地。命镇吏每月召集居民百姓4次到寺院听经。统一度量衡，使当地的容器、斤两等与汉达瓦底京都一致。

缅王采取了上述这些既对当时也对将来长远发展有利的措施后，召集王子、王弟、众将官商议道：“是继续进军孟拱、孟养等地呢？还是回过头来向孟乃、良瑞进军好呢？”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孟乃和良瑞现在可以先不管，孟拱、孟养的土司们曾将整个缅甸地区蹂躏过一番，还曾到阿瓦，举土司之子多汉发为王，登过基。缅甸人都对他畏惧万分。在多基发、多岸发在位时，曾与中国的乌底勃瓦打过整整12年仗。故儿臣认为应先取孟拱、孟养，攻占孟拱、孟养后，孟乃、良瑞等南掸邦一带也自然会落入我们手中。”彬尼亚德拉听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后也奏道：“王子殿下所奏极是。如今又临近雨季，必须迅速攻打才行。雨季一到，江河泛滥，象马不便行走，那时就难办了。”彬尼亚劳听完彬尼亚德拉所奏后也奏道：“王子殿下摩诃乌巴亚扎和彬尼亚德拉所奏是实。但孟养、孟拱拥有很多良象骏马、忠臣勇将。我们与掸邦双方都已知道彼此力量，前去攻打时，估计对方必不敢对阵，恐怕他们要据守城池。他们守城不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速胜。这一点，很重要。”

缅王赞同王太子等所奏，便着手安排攻打孟拱、孟养的部署。命赖威耶傣、亚扎德曼两支马军以及南达觉廷、彬尼亚延、南达都利亚、德门丹莱、巴亚加马尼、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共8支人马从右路进攻；命杜因亚扎、南达登西两支马军及巴亚觉都、德门佐格拉、南达丁坚、巴亚觉廷、德门耶丁延、明摩诃、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共9支人马从中路进攻；命赖亚约达、杜因勃拉两支马军及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觉廷、德门丹杰、德耶西都、德门埃巴耶、西都觉廷、彬尼亚劳、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共10支人马由左路进攻。

缅王率领的军中命赖亚耶傣、西杜因加都、巴亚亚扎都等3支马军为先行；其后为埃蒙德亚象兵队、亚扎都拉、德门泽布翁、亚扎丁坚、德门毛昆、底哈勃德、德门勒宫恩、南达觉都、德门埃德迈、丁克亚、德门巴尤、南达约达等率领的各路人马；随后是缅王的大军，军中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的御林军卫戍兵40000相随。任命巴亚延达都为统领、亚扎约达为监军，率包括3支马军在内共16支人马进发。由杜因代底、杜因毕西两支马军、德门比亚德迈、赖亚南达都、巴亚丁坚、德门由格拉、赖威南达梅、南达觉廷、底里达马道加、王弟东吁王明康等象军共10支人马跟随在缅王大军之后为殿后大军。军队部署完毕后便命将翁榜、孟密土司及其妻子儿女等一起送往汉达瓦底。将原在桑贝那果停驻的船只均运到上游因育瓦达伽拉。一切安排停当后便于缅历918年12月11日（公元1557年2月8日），自孟密向孟拱、孟养进军。抵达梯基时将船只联成浮桥运渡象、马、牛、兵勇将校，登上对岸后仍按原序列进发。

孟拱、孟养土司等人闻缅王率领大队兵马来攻，其势凶猛，便不敢据守孟养城。两土司将兵勇、象马等转移到孟养以北的内巴布山区驻守。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驸马德多明绍等得知孟拱、孟养土司等退驻孟养以北的内巴布山区消息后，3路兵马争先恐后冲往该地。阿瓦王德多明绍首先到达，他骁勇争先率部猛冲猛打，土司们抵挡不住，败下阵来。此时摩诃乌巴亚扎亦到达，俘获了很多兵勇、象马等战利品。缅王继续北上，翻山越岭到达孟囊附近扎下营来。闻王弟、王子等已打败两土司的消息后，便命兵勇继续阻击敌兵，又俘获不少象马兵勇。王子、王弟、驸马等人亦将所获象马、兵勇等献交缅王。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启奏缅王道：“统治45镇的孟拱土司和统治35镇的孟养土司与中国乌底勃瓦打过整整12年，本以为到达此地后，他们会大举兵马拼命同儿臣们交战，不料想他们非但不如此，反而跑到深山老林莽原中躲藏起来了。”缅王亦道：“是啊！他们知道朕这般具备君王五力 
 

注



 的皇帝驾到，哪里还敢露面呢！敌人逃了，但在这南赡部洲之上又有哪个国家帝王敢收留朕的敌人呢？”缅王说毕便命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兵分3路朝土司们逃亡方向包抄追击。缅王则亲率主力大军缓缓行进。此时，孟拱土司的僚属向土司说道：“如今汉达瓦底王大举进军，兵马、武器众多，他的王弟、王子、驸马众将臣都是舍命保驾之忠臣良将。与之交战，定打不过。退避躲藏，又躲不了。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还难保呢！倒不如咱们抓了孟养土司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献给缅王。这样才能保住咱们的地位、性命！”孟拱土司听了僚属之言，很以为然，便乘孟养土司不提防时抓了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们，连同他的象马、将士一起前来献交缅王。奏道：“陛下，本应在陛下攻下孟密时就来向陛下臣服，但孟养土司对卑臣之见不以为然。他说，哪能向缅军投降，兵来须将挡。这样把臣等都耽误了。现在臣等前来投诚，愿为陛下效劳。”

缅王是个宽宏大量的有德明君，并未对孟养土司发怒。大军到达孟拱后，召王弟、王子、驸马等集合于孟拱。人马均到齐后，命孟拱土司及其僚臣等宣誓效忠，赐回孟拱土司之印信，仍使其食原邑孟拱，只取其两子一女、孙儿、孙女各一名留在身边侍奉，命其每年交纳金、银、琥珀、麝香、绸缎、牦牛、马匹等的税收。将孟养镇赐给前番已投诚的土司之妻弟即德勃因侯赐封号色隆，同时赐给他土司仪仗，只将其子女留在身边侍奉，令其每年按京都监的通知规定交纳金、银、麝香、牦牛、绸缎、鞍褥穗子、马等的税收。令孟养土司宣誓效忠后赐温辛坎梅为食邑。封孟养土司之子号摩兰，赐德勃因为其食邑，另一儿一女到驾前侍奉。

废除在孟拱、孟养等北掸邦一带的异教信仰，扶持正教，聘请道行高深的僧人到此传经布道。命人将巴利经文及注释等抄写后分放在孟拱、孟养两地。统一度量衡，使之与京都汉达瓦底一致。一切安排就绪后于缅历919年2月2日（公元1557年3月21日）从孟拱出发，2月16日（公元1557年4月14日）到达底钦，转乘宝金御舫返程。2月29日（公元1557年4月27日）抵达阿瓦。在阿瓦以南的当巴鲁行宫居住了7日，犒赏在翁榜、孟密、孟拱、孟养等战役中的有功之臣。赐封号、仪仗、邑地完毕。4月6日（公元1557年6月3日），水陆两路自阿瓦返程，5月3日（公元1557年6月30日）抵达京城汉达瓦底。

孟乃土司原在给杜摩底时就信誓旦旦地保证永远臣服效忠缅王，但忽然违背誓约，攻打缅甸国土底宝，杀底宝土司，夺了土司之妻子儿女、象马兵勇，进而攻打宋砌。经驸马阿瓦王奏报，缅王得知。缅王遂召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及群臣商议道：“如今孟乃土司毁约违誓，犹如兔子、豕鹿在狮王面前无礼一般，竟敢侵犯我国土底宝、宋砌。此番是派王弟、王子将臣们去征讨，还是朕亲自领兵出征为好？”彬尼亚劳奏道：“如今仅是孟乃、良瑞等地，就不劳御驾亲征，有臣等前往征讨即可。”巴亚觉都听了却奏道：“孟乃、良瑞、耀绍、囊蒙等地象马众多，武器将士亦强。与清迈、景栋、登尼等大国很近。他们没有这些靠山的话，想必也不敢来侵犯我国。因此，只派王弟、王子等前去征讨尚不行，还得由陛下亲领强兵前往征讨才能成功。”王太子摩诃巴亚扎也奏道：“儿臣以为巴亚觉都言之有理。”

缅王也赞同巴亚觉都所奏，便部署了象、马、兵勇各路将领。进军部队的序列如下：由赖威耶傣、亚扎德曼率马军，由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南达都利亚、彬尼亚丹莱、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德拉、巴亚觉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率领的象军为一路军。上述10支人马中拥有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80000由右路进发。杜因亚扎、南达登西率马军及巴亚觉廷、德门耶丁延、明耶觉廷、彬尼亚江道、德耶西都、德门丹杰、南达丁坚、王弟东吁王明康率象军为一路军，该路军共有两支马军、8支象军共10支人马，有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80000从左路进军。命杜因勃拉、巴亚亚扎都率马军，象军为亚扎丁坚、德门由格拉、南达觉都、埃蒙德亚、赖威南达梅、德门泽布翁、明摩诃、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共10支人马领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80000从中路进军。命杜因勃拉、赖亚约达领马军及象军的内谬觉廷、底里泽亚觉廷、孟养土司、孟拱土司、孟密土司、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8支人马带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80000沿新冈一线从宋砌向底宝进军。

缅王带领的主军序列是：赖亚耶傣、赖威巴亚、西杜因加都、杜因代底等马军队伍，南达觉廷、德门勒宫恩、底哈勃德、德门埃比亚拜、巴亚丁坚、底里达马拉、赖亚仰达都等象军队伍；其后是缅王御驾，由各土司、青年将领及骑象娴熟者骑战象200左右前后护卫跟随。御林军马兵2000乘金鞍、金座骏马保驾。四方卫戍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跟随。此军包括4支马军在内共12支人马，计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5万，由德榭觉廷为统领，亚扎约达为监军。

命明耶丁克亚、彬尼亚勃尤等带重兵把守汉达瓦底京城。命底里泽亚瑙亚塔和彬尼亚劳等重兵把守勃生渺米亚等孟邦西部一带地方。命彬尼亚乌、色杜加马尼带重兵把守孟邦东部一带的莫塔马、毛淡棉等城镇。缅王于缅历919年8月5日（公元1557年9月28日）水曜日，带领上述各路大军从汉达瓦底京城出发，首先驻营在雷炯泰宁。至给杜摩底之间，共驻营11站。又从给杜摩底经巴亚纳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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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格达、莱德，共驻营10站。从莱德沿金达、育瓦安一线进军，过了育瓦安之后，王太子摩诃乌马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各路军队分兵进发。

孟乃土司闻缅王领兵来攻，便与孟别土司、色加侯、囊蒙侯、耀绍侯等领兵驻守耀绍。缅王沿东线进军，在那松山区驻营。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正准备首先攻打耀绍时，孟别侯、色加侯、耀绍侯、囊蒙侯等知道守不住城，便弃城逃走。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获悉他们逃走，急忙追赶。追到孟乃山脚下时，孟别土司、色加侯等弃了象、马朝孟乃逃去。缅军得了他们遗弃的许多象马、兵勇。缅军四路军队至此全部在缅王驻地会合。缅王在王弟、王子、驸马等人到齐后，登那松山，分兵5路继续进军。

孟乃土司带领象马、兵勇等前来迎战。首先在峡谷中遇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先头马军部队，双方交战，缅军马兵败退。到了平川后，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8支象军全力驱象冲杀过来，孟乃土司所领的掸军战败而逃。缅王俘获许多象马、兵勇。由此继续向孟乃进军，大军驻在昂塔敏加拉营地。孟乃土司知道白象主缅王御驾亲征，所率人马甚众，不敢据城固守，弃孟乃城而逃。缅军尾随追击，俘获众多象马、兵勇。缅王召四方追击的王弟、王子等人的部队返营。

孟乃土司知道自己逃不脱，便派子孟盖侯带了礼品、刻花毯、琥珀、细布、绸缎、麝香、牦牛、鞍座穗等物来献，向缅王表示：奴才愚蠢，错打算盘，今番只求饶命。缅王陛下本是宽大圣主，赐赏了孟盖侯后放他回去。孟盖侯回去后将情况报告其父，孟乃土司便备了小象10头、黄金5缅斤、白银50缅斤等又来向缅王献礼。缅王召孟乃土司到御前，在众王弟、王子、百官面前道：“小小孟乃土司竟来侵犯朕国土之底宝、宋砌，使朕不得不带领无数象马、兵勇亲征，他又不战而逃。要知道在这南岛之上，无论跑到什么地方，也没有哪个国王敢收留朕的敌人。小小孟乃土司愚蠢而毫无见识地犯了大错。但朕本是修身求正果的君王，并不想剥夺他的生命财产。他虽错了，朕却还是饶了他。”缅王说完后便命孟乃土司宣誓：从自己起到子、婿、子孙万代永不背叛缅王。仍命其食邑孟乃为土司。良瑞土司、耀绍土司、孟别土司、色加侯、囊蒙侯等也带了良象、骏马、子女等来向缅王献礼求饶。

缅王也命他们宣誓效忠后仍还给原邑地。废除掸邦一带的异教，扶持正教，建造佛寺，聘请娴熟经文的高僧传授三藏经文，并捐献了庙产庙田。

将孟乃、良瑞等掸邦一带安排好后，缅王召集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群臣来到御前，降旨道：“原属甘菩遮的孟乃、良瑞等现已臣服。下一步应如何？”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如今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各部已被征服，均已是我藩属。但只有登尼一城，自作聪明，不来归顺。他们依仗中国乌底勃瓦，据城固守。将其降服后，就可统一整个掸邦，使之都成为陛下的藩属了。”彬尼亚勃仰听后奏道：“陛下，王子所奏极是。但孟乃、良瑞等掸族大邦均已征服，登尼城也逃不脱吾等掌心；所以，先将登尼城放在一边。名为哈里奔猜的清迈有众多忠臣良将、精兵，大批象马、武器。它周围的57镇均部署了充足兵力，又与我国孟邦相邻。过去从未讨伐过，今应先去征讨属于云国的清迈。攻下清迈后便可驻守该地，派王子、王弟、各将领分兵去攻取属摩诃那格拉国的景永、属凯摩瓦拉国的景栋、云国、贡国。攻下这些地方，皆可使之成为我国藩属。另外，只要是我国举兵征讨，臣估计他们不敢抵抗，因为南岛各国君主均已知道我王陛下威名赫赫，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敌军无不闻风而逃。”彬尼亚德拉听过也奏道：“彬尼亚勃仰所奏极为在理。”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群臣也都赞成彬尼亚勃仰所奏。缅王大喜，迅速部署向清迈进军。因孟乃土司身体不佳，不能随同出征。良瑞土司表示愿随驾出征，请求允其返回良瑞召集兵马。缅王命孟乃土司之子孟盖侯、景堂侯、幼子色毛坎、妻弟多凯和赖恰侯、孟别侯、囊蒙侯等带领兵马随驾前往征讨。

缅王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带领包括两支马军在内的10支人马先行，接着是缅王带领的包括4支马军在内的12支人马，其后是王弟东吁王明康等率两支马军在内的10支人马。大军从孟乃出发，直到萨尔温江的塔辛码头，共扎营24站，最后驻营在泽亚达西营地。在塔辛码头时编了木筏运送象马、兵勇过河。渡至萨尔温江对岸后，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10支人马由右路进军，王弟卑谬王等10支人马由中路进军，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8支人马从左路进军。其后是缅王带领的12支人马，最后由王弟东吁王明康等率10支人马殿后。

清迈王比亚丹听到缅王带领不计其数的象马、兵勇铺天盖地而来，也布置了象马、兵勇准备迎战。一个名叫彬尼亚艾鄂底隆的僚臣对清迈王奏道：“臣以为按汉达瓦底带领的兵马来看，他是举各邦之联军而来，象马、兵勇极多，他的部下都是肯舍命保驾的忠臣良将。吾等即使前去迎战也不能取胜，故而宜修工事、挖壕沟，加固堡垒坚守城池。守不住城时，只有臣服投降，全体黎民百姓才能免遭生灵涂炭。”清迈王听完僚臣彬尼亚艾鄂底隆所奏后道：“也罢。我倒要看看这只老鹰能不能像叨小鸡那样容易地就把咱们叨了！”便把原拟派出迎战的人马抽回守城，并在城门上及四周布置了臼炮、土炮等，严阵以待。缅王降旨道：“哈里奔猜清迈国的君主见具备君王五力的朕前来征讨不来臣服，仍相信他的兵马、将领，据守城内。休道是清迈城，就是中国的乌底勃瓦守城，也挡不住朕的进攻！”缅军从塔辛码头向清迈进军，共驻营21站，最后驻在清迈以北亚德那昂达营地。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各土司头领、各将领都如天兵天将般英勇无畏，将整个清迈城团团围得水泄不通。清迈的群臣、百姓都像是将要被生吞活剥一般害怕之极，纷纷向王谏言希望能求和投降。清迈王道：“我岂能如此便降？攻我城池哪能像卷席一般容易。我的藩属57镇兵马尚未到齐，等他们到齐后便出城迎战。尔等何须惊慌！”

缅王到达后将象马、兵勇部署完毕，召集王弟、王子、众将臣下令道：“明日就要攻打清迈城。象兵、马兵都要带上象马在城墙脚下，各就各位。步兵带云梯、铲子等挖墙、登城，不得有误。违令者，重罚。”将领们毫不畏惧地涌至城下，有的挖墙，有的竖起云梯攀登。城墙被攻毁一处，象兵、马兵、步兵遂从豁口处冲进城内，于是称之为哈里奔猜的清迈全城被攻占。缅王下令敲锣通告：因清迈城是佛教圣地，占领该城后不得捕捉俘虏，凡是抓了的一概放回。但允许搜到金银布匹者归己所有。清迈王见城失陷一半时，便大惊失措。备了许多优质中国布匹、刻花毯、薄纱、琥珀、绸缎、麝香、牦牛、鞍座穗等礼品，牵了两头大象出城向缅王求饶。

缅王召他到帐前来，对他说道：“别说是小小清迈，就说是中国的乌底勃瓦，也休想挡住朕的攻打！”说毕让清迈王为首的清迈各级官员宣誓效忠，保证子子孙孙再不背叛。令其知道缅王陛下的皇恩浩大，并要他弘扬佛教。允其在清迈继续为王，令每年纳贡10头象、10匹马、100缅斤白银、刻花毯、薄纱、琥珀、细布、绸缎、双面绸、牦牛、鞍座穗、麝香、漆器。选了清迈的良象、骏马、勇士以及画匠、镞匠、塑匠、铁匠、金银匠、铜匠、泥水匠、树胶工、建筑工、驯象工、兽医、驯马工、染工、整容匠、制香料工、厨师等连同他们的妻室儿女一起分头送到京城汉达瓦底，单独划出地区让他们居住，不与别人混杂。布施了100缅斤白银给清迈王，责令其修复塌陷损坏的佛塔、寺院，为拉布翁佛塔全身贴金。听说清迈的三藏经不全，就命人自汉达瓦底取来，请谙熟经文的高僧教授。召集清迈藩属57镇的诸侯前来宣誓效忠后仍赐回原地食邑。

在《缅甸大史》中称清迈国为金地，而《新史》中认为，据《波罗市迦经释》称：须那长老、郁多罗长老等来到金地后，使来自大洋的水妖逃跑了。据这一段记叙，应该推测到该地离海很近，故金地应为直通。而《格拉亚尼碑文》和《瑞牟陶佛塔碑文》也都称金地系直通镇，故金地不应是清迈国，而是直通镇。





[1]
 即现今之仰光大金塔。



[2]
 君王五力，详见（50）节。



[3]
 与印度古国波罗奈同名，但在缅甸境内，并非一地。



（229）哈里奔猜清迈国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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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世时，该地即为有福之王所在地。统治阿梨摩陀那蒲加雅马的阿奴律陀王曾攻占该地，缅历388年（公元1026年）时该地尚是一个小镇。缅历656年（公元1294年），在被黜的缅王觉苏瓦在位时彬尼亚绍迈耶反叛了缅王朝自立称王。彬尼亚绍迈耶在位37年，于缅历693年（公元1331年）去世。其子鄂底布琼坚即位为王。鄂底布琼坚在位2年，死于695年（公元1333年），由彬尼亚仰之子琼德永称王。他在位3年，死于698年（公元1336年），其子瑙松德永即位。瑙松德永在位4年，死于702年（公元1340年），其子鄂底布即位。鄂底布在位5年，死于707年（公元1345年），其子开漂即位。开漂在位12年，死于719年（公元1357年），其子苏巴友即位。苏巴友在位13年，死于732年（公元1370年），其子苏格梭即位。苏格梭在位7年，死于739年（公元1377年），其婿鄂底迈即位。鄂底迈在位3年，死于742年（公元1380年），其子丹比即位。丹比在位40年，死于782年（公元1420年），其子苏隆即位。苏隆在位35年，死于817年（公元1455年），其子苏尼亚即位。苏尼亚在位8年，死于825年（公元1463年），其子彬尼亚江即位。彬尼亚江在位40年，死于865年（公元1503年），其子孟埃即位。孟埃在位34年，死于899年（公元1537年），其子彬尼亚晒即位。彬尼亚晒在位5年，死于904年（公元1542年），其子苏迈即位。苏迈在位2年，死于906年（公元1544年）。后万象王比亚晒锡与苏迈王后兹兰巴底里杜达马摩诃黛维结姻称王。万象王比亚晒锡在清迈居住7年后返回万象，摩诃黛维王后推举彬尼亚江之子比亚丹为王。比亚丹在位7年后，即920年（公元1558年），众邦国中王中之王，山水之主，众生之主缅王攻占了拥有57镇的哈里奔猜清迈国。缅王攻下清迈后，便在阿瑜陀耶边境、万象边境、津永边境一带设远近哨卡。留下彬尼亚德拉、彬尼亚晒等两支人马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驻守清迈。缅王率大军依次由孟乃一线返回罗陀那补罗。到达萨尔温江塔辛码头时，因孟乃土司反叛缅王，将塔辛码头的桥拆毁，杀了留驻孟乃地区的300余名缅军。由于他的反叛，良瑞土司和耀绍土司等原是佯装跟随缅军进军的，到达孟乃后也突然不再向清迈进军，却与孟乃土司同时叛乱。

缅王抵达塔辛码头才得悉孟乃土司反叛的消息，于是便由塔辛码头转到景堂码头，与王弟、王子等一起渡过了萨尔温江。等到把象马、兵勇都渡到对岸后，孟乃土司却又遣人拿了许多礼品、武器来奏报缅王道：“小的不敢冒犯大王，是良瑞土司、耀绍土司等杀了大王的部下，毁了渡桥的。”

缅王是位具备君王四大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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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君，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监视着跟随左右的孟乃土司之子、弟，把孟乃土司召来。孟乃土司带了两头良象、两匹骏马及各种礼品来见缅王。缅王将孟乃土司监视住以后，从景堂码头进军至孟乃。到达孟乃，调查了杀戮缅军将军将士的凶手，了解真情之后，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领10支人马、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率8支人马去把良瑞土司与耀绍土司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并抓来。

良瑞、耀绍两土司听说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和驸马领兵前来的消息后，带了礼物来说：“我等没有谋反，是孟乃土司杀了缅军将士，拆毁渡桥的。”王太子摩诃乌巴扎和驸马德多明绍等继续向良瑞和耀绍进军。到达后，将土司、镇守等人及其妻子儿女、部下僚属、良象骏马全部拿下，回到孟乃。等他们到达后，缅王已全部知道良瑞土司与耀绍土司的阴谋了，便道：“因为孟乃土司和小小的良瑞土司等侵犯扰乱我底宝、宋砌等地，朕才带领大队象马来征。他们不敢守城，却躲开了。是朕召他们回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还封了他们官职。但他们知恩不报，像兔子、豕鹿等在狮王面前乱窜一般，杀了朕的部下兵士，但朕以慈悲为怀，愿修来世成佛，暂且饶他们一条活命。”说罢命将孟乃、良瑞、耀绍土司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兄弟、女婿等抓起来，令其随军而行。收缴了这里的良象、骏马、精壮兵勇等。将孟乃镇连同土司仪仗赐给上一任大土司之子多凯，命其为土司。将良瑞镇连同土司仪仗赐给绍勃瓦钦之子色毛坎，命其为土司。命随同去到清迈的孟别侯、色加侯、囊蒙侯、赖恰侯、底其侯、景堂侯、孟班侯等宣誓效忠后予以赏赐，仍使其食原邑。把孟乃土司之子孟盖候召来跟随左右，将孟盖镇赐给了前一任大土司之子多凯之弟色毛坎，规定其每年缴纳若干金、银、麝香、牦牛毛等。收缴了良象骏马及其子女后，在王弟、王子、众将臣的簇拥下返回罗陀那补罗。抵达底基时，登尼土司带了优质中国布匹、麝香、牦牛毛、鞍座穗、骏马10匹、幼象两头等作为礼品来拜见缅王。缅王召其到帐前，抚慰一番，赐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嵌红宝石痰盂等。将过去孟乃土司侵占的登尼村寨经问明原委后仍赐还。由底其返回阿瓦。缅历920年5月12日（公元1558年7月26日）回到阿瓦。在阿瓦以南的当巴鲁宫中居住了约一年。修缮了由于掸军破坏而损毁的实皆、彬牙、阿瓦佛塔，并为之升顶伞。在布翁尼亚信佛塔建造了镀金铁瓦顶的佛亭。在实皆地区为底达德纳德扎法师建造了寺院，并布施了三藏经、佛经注释等给法师，请其诵读传授。为住在彬牙以北的泽达汉佛塔的信德达马底瓦格拉法师建造了有小寺环绕的寺院，并赐摩诃达米达马德扎的法号印章，送三藏经及巴利经文注释等，请其诵读传授。为阿瓦山的信佛陀瞿沙法师建造了有小寺环绕的无雕花的两层寺院。修缮破损的佛像为之重新贴金。施舍1000缅斤纯铜，铸灌成巨型铜钟施舍给蒲甘瑞喜宫佛塔。正当缅王在阿瓦做了这些为今世造福、为来世积善的功德事业之时，清迈忽有军情来报。清迈王奏报：“万象王比亚晒锡大举入侵，并与别、阿南、勒宫、杜岩、津康等诸侯联合。臣虽受陛下封诰，现在却不得安宁。”

缅王即召王弟、王子等众将相问道：“卿等有何见解？”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留驻清迈的彬尼亚德拉、彬尼亚晒带有大批兵马，清迈本身亦有许多兵马。陛下降旨分别授令后，再让孟乃土司派良瑞土司及其属下诸镇守前往即可。”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听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所奏后奏道：“如今万象王联合别侯、阿南侯，成为万象国之君主，象马、兵将众多。陛下战胜清迈尚不久，在清迈的将相僚臣又不可靠，指派陛下身边的将领去恐也不合适，宜由陛下派王弟、王子等带领强兵，声势浩大，前往讨伐方为适宜。”

缅王赞同王弟德多达马亚扎所奏，遂作进军清迈的部署。马军由赖亚耶傣、杜因亚扎、赖亚约达、亚扎德曼、南达登西等率领；象军由彬尼亚江道、巴亚觉廷、泽亚丁坚、南达觉廷、德门丹莱、底里泽亚觉廷、埃蒙德亚、内谬觉廷、德门泽布翁、良瑞土司、孟乃土司、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率领；命驸马为帅。包括5支马军在内总计17支大军，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4万。于缅历920年9月7日（公元1558年11月16日）水曜日，由阿瓦沿育瓦安一线出发。缅王则在王弟、王子、百官的侍奉下，犹如天帝释般威风，在阿瓦以南的当巴鲁宫中崇佛行善。

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由育瓦安攻良瑞，向孟乃进军，又从孟乃渡过塔辛码头向清迈进发。抵达后即与留驻当地的彬尼亚德拉、彬尼亚晒等商议后，又召集了鄂底隆、丹兰等由清迈进军杜岩。万象王停驻在津鄂底，他的部属僚臣与杜岩侯则重兵把守在杜岩镇。阿瓦王德多明绍等抵达杜岩后立即奋勇攻打杜岩镇，攻克杜岩，俘获杜岩侯，占领全城，活捉了万象王的主帅彬尼亚景和监军鄂底叟、鄂底温等大小将领，缴获许多良象骏马、武器等。万象王在杜岩镇失守后便不敢留在津鄂底，逃回了万象。阿南侯、别侯、津鄂底侯、津康侯等也都弃了各自的邑地，带妻子儿女跟随万象王逃走。至此，清迈全境战乱平息。

阿瓦王德多明绍将以上消息奏报缅王后，缅王便将阿南镇封予彬尼亚鄂底隆，将津鄂底镇封给了彬尼亚丹拜，将别镇封给彬尼亚代，将杜岩镇封给了彬尼亚鄂底。分封完毕，便召回驸马德多明绍等出征将领。缅王驾幸阿瓦期间，孟温土司带了上等中国布匹、刻花毯、薄纱、琥珀、细布、麝香、牦牛毛、鞍座穗等礼品来贡。孟乃孔迈让其弟彬尼亚孔迈带了许多礼品来到缅王处要求效忠称臣。拉达土司叫其弟色采隆带许多礼品来谒见缅王，表示愿效忠称臣，山达土司也让其弟孟律侯带许多礼品来表示归顺。

缅王对前来要求归顺的各土司子弟一一令其宣誓效忠，即各赐封号、仪仗等。又让宋砌侯和底里达马拉与土司的子弟一起宣誓效忠后也授予各种仪仗，训令他们要废异教，立正教，邀请愿在当地挂搭的高僧留下传授三藏经等。令这些土司们每年3次向高僧敬献金钵、马匹、绸缎等，每3年要到京城汉达瓦底缅王陛下驾前谒拜一次。统一了当地的度量衡，使之与京城相一致。各土司每月必须守斋听经4天，百姓也必须每月听经4天。缅王做了这些为今生来世造福积善的善业后于缅历921年2月12日（公元1559年4月17日）月曜日，从罗陀那补罗返回京城。3月20日（公元1559年5月25日）木曜日，回到京城汉达瓦底。





[1]
 在正文中列有本节题目，但在第二卷目录中遗漏，现将其补编上。关于清迈各王名号在位年代等，译者未找到相关史料，故未能核实。



[2]
 缅人谓克敌制胜之四大计谋是：分化瓦解敌人，充分运用权势，宣传组织力量，赏赐馈赠得当。



（230）白象之主在京都汉达瓦底建摩诃泽底佛塔



返回京城后，将为建造摩诃泽底佛塔清除丛林、平整土地之事交由彬尼亚劳、彬尼亚德拉、彬尼亚勃仰、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瑙亚塔、底里泽亚觉廷、内谬觉廷、南达觉廷8位大臣带领兵勇负责兴建。拨款400元以挖山取石，砖则早已在驾幸阿瓦期间烧制完毕。平整土地以后在佛塔建地以西建造了带尖顶阁的行宫，缅王亲自在此督建，直至建成。缅历921年4月5日（公元1559年6月8日）木曜日，为摩诃泽底佛塔奠基辅石，斋请1000名僧侣。4月17日（公元1559年6月20日）木曜日，为摩诃泽底 佛塔砌金、银砖。建造有40座小寺围绕的佐底亚仰寺院。

同年，建造了为举行赛船节仪式时下榻的带尖顶阁的行宫。在给杜摩底父王火葬处建造陵窟，用1000缅斤纯铜浇灌般阇劳哈佛像置于墓内。同年9月14日（公元1559年11月12日）日曜日，为舍利举行盛大仪式后，在众亲王、百官督领下，从皇宫迎送到摩诃泽底佛塔东面建造大型行宫以便瞻仰。当日，亚扎黛维王后生下一女，因是迎送舍利之日所生，公主取名为亚扎达杜格勒亚。该年9月17日（公元1559年11月15日）水曜日，为摩诃泽底佛塔举行盛大藏宝仪式。之后又举行过5次藏宝仪式。佛塔建成历时6个月。塔基直径为100标准肘尺 
 

注



 ，塔高150标准肘尺。该月，孟密土司将其女并奴仆一起献给缅王。





[1]
 每标准肘尺为19英寸，比一般肘尺长1英寸。




中卷 第十三编





（231）摩诃泽底佛塔珍藏舍利子情况



在摩诃泽底佛塔中珍藏的舍利子、佛骨、佛像数目如下：金色舍利子60粒、珍珠色舍利子8218粒、素馨花苞状舍利子12916粒。上述舍利子共计21194粒，珍藏于红宝石塔内。红宝石塔外套黄金塔，黄金塔外又套有金铜合金塔，金铜合金塔外又有一层白银塔，白银塔外又一层紫铜塔。红宝石塔内还珍藏一颗佛牙的副牙 
 

注



 。又用金盖盒、金铜合金盖盒、银盖盒置放金铜合金色舍利子41粒、佛发、佛骨舍利1947粒、太公舍利子30449粒、彬丁舍利子646粒、露兜树花苞状舍利子81粒、目犍连 
 

注



 舍利子6401粒、瑞固舍利子14粒、锡兰舍利子12605粒、乌瑙舍利子40粒、乌彬舍利子46粒、辛江舍利子91粒、阿榭舍利子11019粒，共计36369粒 
 

注



 。又将阿榭舍利子15都纳又1纳里加 
 

注



 、太公舍利子3都纳又1纳里加置放于黄金塔及紫铜塔中。制13尊红宝石佛像、45尊翡翠佛像、5尊蓝宝石佛像、2尊珊瑚佛像、9尊黄宝石佛像、13尊琥珀佛像、2尊锆石佛像、58尊水晶琉璃佛像。并用金子灌铸了佛陀之父净饭王、佛陀之母摩耶夫人、佛陀之姨母㤭昙弥、耶输陀罗 
 

注



 、佛陀之子罗睺罗、右大弟子舍利弗多罗 
 

注



 、左大弟子目犍连等的塑像以及28尊佛像 
 

注



 、七处 
 

注



 佛像、80尊罗汉像等，总计金铸佛像10255尊，银铸佛像共836尊，金铜合金铸佛像47尊，五金佛像785尊，青铜铸佛像12305尊，水晶石佛像82尊以及铜铸罗汉像238尊。此外，还把45尊嵌红宝石舍利子盒、80尊金舍利盒、95尊银舍利盒、30尊琥珀舍利盒、20尊赤金舍利子盒、5尊铜舍利盒珍藏在佛塔里。

同时珍藏用金、银高脚盘置放的金贝叶、银贝叶抄录的论藏、经藏、律藏等。还珍藏了佩戴全副皇用仪仗、手执油灯拜佛的缅王金像，以及缅王的父、母、王后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公主阿瓦王妃、孙女那信梅道、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孙子明基苏瓦、王后亚扎黛维、王子明达锡、公主亚扎达杜格勒亚、王后山达黛维、公主饮绍等人手执油灯拜佛的金像。此外还铸了登基之前所生的王子、公主像；王弟德多达马亚扎与其妃及其二女、王弟明康及其二子三女、王弟德多明绍像以及宠臣等人的手执油灯拜佛的银像。





[1]
 释迦牟尼佛死后火化但牙齿完整无损留在世间，称之为佛牙。后来变化出来或复制成的佛牙称之为副牙。



[2]
 目犍连，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侍佛左旁，又称为神通第一。



[3]
 此处合计数字明显有误。但无从查考何处有错，只得按原文译出。



[4]
 都纳，缅古代一容量单位，约等于 
 箩；纳里加，缅古代一容量单位，约等于 
 箩。请参见 （90）节箩的注释。



[5]
 耶输陀罗，她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妻子。



[6]
 舍利弗多罗，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侍佛右旁，又称为智慧第一。



[7]
 佛教谓世界之上共出现28尊佛，均有名讳，第28尊即乔答摩佛。



[8]
 释迦牟尼成佛前在菩提座周围七处曾暂时呆了一段时间后，才在菩提树下大悟成佛。参见 （36）节之注。



（232） 
 

注



 缅王进军卡随



缅历921年（公元1559年），格礼土司来报，卡随土司侵犯属阿瓦管辖的乡村的北面，明钦以南的乡村。缅王降旨道：“小小的敏泰侯竟敢进犯朕管辖的边境国土，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 
 

注



 ？阿瓦王、格礼土司等，尔等怎不将其捉来呢？”阿瓦王和格礼土司等奏道：“卡随人住在山区，100人一批、200人一伙，犹如山鸡、野鸟一般，是采野菜、打柴的居民。等我们得到消息再去擒拿时，他们又逃进山林之中躲藏起来了。”缅王思忖：群兽以狮为王，是其捕捉小动物时用力大小得当，都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所致，足以效仿。听奏后召集了王弟、王子、众将官商议。大臣南达丁坚奏道：“卡随敏泰镇兵力并不强大，过去属孟拱管辖，现尚处于建城之时，臣以为无需大动干戈，只须派孟拱、孟养、山达等土司带领藩属军队、各镇镇守前去征讨即可。”彬尼亚德拉听了奏道：“卡随国在各国各邦之中属异邦异族，自立为王。故只派掸族各土司去伐恐不适宜，陛下应派御前著名大将，带领强兵前去，浩浩荡荡才能镇住敌军。”缅王赞同彬尼亚德拉之言，便派西杜因加都、彬尼亚多育、彬尼亚劳、彬尼亚晒、彬尼亚德拉等5支人马共计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50000由陆路进发。水军派色雷侯、蒲甘侯、德娄侯、布坎基侯、实皆侯、阿敏侯、勃东侯、甘尼侯等8支人马共有古囿、舢板、战船50、水军兵勇50000于缅历921年10月5日（公元1559年12月2日），从汉达瓦底出发向卡随进军。孟拱、孟养、孟密等土司也率领兵马沿山达一线进军。从汉达瓦底出征的水陆诸军到达奥城时，船队水军兵勇组成陆军，与格礼土司等一起沿格礼一线前进者为一路；由奥城侯为先行的沿鲁一线前进者为一路；各土司的军队沿山达一线向当督进发。如此兵分三路进到敏泰城附近，因道路变窄，便扎下营来。

彬尼亚德拉从鲁一线进发时曾向卡随土司派去使者，使者带去的通牒中写道：“统辖水路大地的缅王是南岛上独一无二的威力显赫的有德明君，现因尔触犯吾王陛下龙颜，吾王派兵马大元帅率重兵前来征讨。尔卡随土司不来请罪，反而据点固守。休说是小小的卡随城，就是妙香国中国乌底勃瓦的城镇，只要吾王举兵，亦无不克。若要保全尔等性命、财产，就速向吾王呈送象马，并贡献子女表示臣服，则举国百姓亦皆可得救矣。”

卡随土司闻缅王派遣无数兵将前来征讨，料想难以据城固守。寻思不如渡到宾垒登处驻扎为妙。正在筹备船只时，使者来下通牒，便派了妻弟孔开甘马，带了大批礼品来见彬尼亚德拉道：“卑臣焉敢与众生之主缅王陛下较量？只是边境上土著克钦人偷些水牛、黄牛罢了。臣愿为缅王陛下效忠，并献上小女。若大王兵马来攻臣之城镇，城镇必被毁坏无疑。”彬尼亚德拉道：“如今敏泰土司之意，是可保全性命和财产的两全之计。尔等速去筹备贡物、礼品，以使王中之王的吾王陛下龙颜息怒。”卡随土司妻弟孔开甘马回去后，卡随土司知道事情有望，便命爱女梳妆打扮，准备陪送奴仆、礼品之事。彬尼亚德拉率领7支缅军兵勇沿鲁一线进至卡随城。

抵达后召卡随土司来宣誓效忠，并限定其送交贡品日期。为了镇服全城居民，命缅军兵勇操演象、马、枪、盾之术，演习的枪炮声震撼全城。彬尼亚德拉嘱：在卡随城中废除不良异教习俗，树立正教。缅军获贡物、礼品后班师回朝。到达奥城时，将两艘劳加船合在一起，改建为优美的双层层顶的楼阁。命西杜因加都、彬尼亚晒、格礼土司等3支人马留驻奥城。其他部队则因粮食供应困难，退驻甘尼、勃东、阿敏等地。卡随土司于约定之日在众多奴仆簇拥下举行仪式，将女儿送至奥城，并派4名大臣带许多礼物一直陪送至汉达瓦底。于是水陆两军皆返回，于缅历922年4月4日（公元1560年5月27日）抵达汉达瓦底城。

缅王将卡随土司之女安置在华丽的宫殿之中，并安排了护卫和奴婢。为使卡随土司永信佛教，派亚扎德曼与泽丁延送去金、银佛像，命其不断供奉。还让卡随大臣带去缅王的回礼即细布、挑花纱等优质布匹。缅历922年10月17日（公元1561年1月2日），为摩诃泽底佛塔举行升伞仪式。缅王捐献了自己的王冠，同时各国君主亦作了许多布施捐赠。扬起一万钱币好似下起金钱之雨，进行了布施。仪式完毕之后，在摩诃泽底佛塔之东建造花园，命名为忉利天。同年，翁榜孔迈之子与其叔父不和，双双都带了白伞、皇冠来求告缅王。同年，鄂底维土司将爱女并仪仗献给王储，缅王在宫内建造了华丽的宫殿予以安置。

该年，拆毁皇宫。在摩诃泽底佛塔处建造有100小寺环绕的逝多林大寺4座。为4座大寺全部贴金，并送去了三藏经文及经文注释、注疏，以备传诵经文之用。在摩诃泽底佛塔周围院内还建造了镀锡铁顶的佛亭。周围院墙之上画了五百五十佛本生故事。于摩诃泽底佛塔东面围墙内建造了金佛亭。缅王捐赠了与本身重量相等的53缅斤5 
 缅钱黄金，作为寺院装饰贴金之用。在宫院内建造金宫，过了缅历12月便迁入居住。把在建造摩诃泽底佛塔期间居住的3所殿堂改建成带小寺的大寺院，并造了围墙，布施给原住在德布佐寺院内的有名望的高僧，同时送了三藏经。

缅历923年（公元1561年），孟养王在蒲甘布施的砖寺塌陷，缅王捐献了3层高带窟的金寺。把为摩诃泽底佛塔运送舍利子时居住的行宫改建为能放置佛像的大型金佛亭，制作了30000尊佛像置于其内，并挖了湖。在皇宫以北100达处建造新颖美观的金色宫殿，并建有养象围栏。在落成的行宫四周斋请600名僧侣，听诵经文，并布施大量物品。向法师们要了1000名聪明能干、身体健壮的小沙弥，于缅历923年1月21日（公元1561年4月5日）火曜月，为他们举行晋升僧侣的仪式。当日凌晨三时，亚扎黛维王后生下一子。因是僧侣集中之日所生，便将该子命名为僧伽达塔。当天捐献与本身重量相等的53缅斤40缅钱的黄金，作摩诃泽底佛塔贴金之用。该月，置有30000尊佛像的佛亭被火烧毁。

缅历924年4月15日（公元1562年6月15日）水曜日，建土瓦城。该月，全部补修了孟邦、缅甸境内塌毁破损的佛像，并在御用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等上全贴了金箔。





[1]
 原文目录中没有232、233、234节的小标题，内容皆依次列于（231）摩诃泽底佛塔珍藏舍利子情况一节之后。为方便读者，译者参考《缅甸大史》相关各节之标题，按内容补齐。



[2]
 缅文原文是：小小狐狸竟敢与狮王挑衅。



（233）缅王征服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山达等地



缅历924年5月（公元1562年7月），孟密土司来报，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山达等土司犯境。缅王召集王弟、王子、众将相商议道：“孟卯、西昆等镇依仗着中国乌底勃瓦之势，来犯我境，如何是好？”彬尼亚德拉奏道：“孟卯、西昆等镇，在蒲甘王朝极盛时期是我缅甸国土。后来中国打到蒲甘，各地不再安宁，于是这些地方就又不顺从我们了。他们往往见风使舵，犹如所谓向蝙蝠征税就自称老鼠，向老鼠征税又自称蝙蝠一般。只有攻占这些城镇，使之臣服我王，才能恢复古蒲甘王朝兴盛时期的统一局面。如果当我们去恢复这些曾是我国国土的地方时，中国乌底勃瓦出兵干涉，则吾国应派遣使者说明该地原是我国国土。如果遣使去，中国还要出援兵时，那我们便要设法打败中国。”听了彬尼亚德拉所奏后，缅王又道：“是朕亲自领兵出征好呢？还是派王弟、王子等将领们去好呢？”彬尼亚德拉又奏道：“陛下还是像转轮曼陀王般威严地坐镇宫中吧，由臣等将领与王弟、王子前去征讨即可成功。”

缅王赞同彬尼亚德拉所奏，部署了象马、兵勇，阵容如下：由孟拱土司、孟养土司、孟密土司、八莫土司、底宝土司、孟乃土司、良瑞土司、明耶觉廷、彬尼亚晒、德榭觉廷、彬尼亚皮亚萨、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分率12支人马，带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2万由孟密一线进发。由南达觉廷、德门耶丁延、南达都利亚、彬尼亚勃仰、巴亚觉廷、德门泽布翁、德门埃巴耶、赖亚南达都、埃蒙德亚、底里达马道加、王弟东吁王明康等分率11支 
 

注



 人马带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2万沿育瓦岸一线经底宝进发；由巴亚觉都、德门丹杰、南达丁坚、彬尼亚江道、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丹莱、丁克亚、德门毛昆、德耶西都、彬尼亚劳、底里达马拉、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分率12支人马，带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2万沿育瓦岸一线经底宝进发；由亚扎丁坚、德门由格拉、巴亚加马尼、内谬觉廷、彬尼亚坝、明摩诃、德门勃尤、西都觉廷、德门比亚德迈、赖威南达梅、彬尼亚德拉、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分率12支人马，带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2万，于缅历924年12月4日（公元1563年1月26日）金曜日，由汉达瓦底出发沿孟密一线进军。从孟密到孟温彬时，4路大军会合在一处。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以及各土司、众将领一同商议。

彬尼亚德拉道：“现4路大军汇集在一起齐头并进前去征讨，困难较多，连粮食也会短缺不足。不如兵分4路奋勇攻之，方能成功。”四亲王皆赞同彬尼亚德拉之议。于是摩诃乌巴亚扎等12支人马向摩纳进发，阿瓦王德多明绍等12支人马向山达进发。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山达、孟温、孟林等土司听说缅王派遣王弟、王子等带领无数象马、兵勇，铺天盖地前来攻打便派使臣去孟赛求援，并加固各自城防。摩诃乌巴亚扎等12支人马到达孟卯后，胆大敢为的缅军兵勇到处放火，抓捕乡丁百姓，凡是手脚粗大者格杀勿论。并将城如铁桶般团团围住。孟卯全城惊恐万状。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到达后又日夜马不停蹄地向西昆、摩纳、山达等城进发，分别包围各城。

这时，阿瓦王德多明绍的部下兵勇抓住了众土司派往孟赛求援的使臣，呈交阿瓦王德多明绍。德多明绍将信件与使臣一起送交摩诃乌巴亚扎。叫人拆开信件一看，只见信中写道：“惟有乌底勃瓦尽速出兵，臣等方能免为敌之僚臣。”彬尼亚德拉对摩诃乌巴亚扎道：“吾等若是囚禁使臣，倒好像是惧怕中国乌底勃瓦一般，不如将使臣释放，让他去孟赛，向孟赛侯、中国乌底勃瓦报告，这才显得我方有实力、有谋略。”摩诃乌巴亚扎便放了土司的使者，任其自去孟赛。使臣到了孟赛后向孟赛侯、中国乌底勃瓦禀报。据说乌底勃瓦回复说：“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山达、孟温、耿马、孟林等城，在蒲甘时期原属于蒲甘王朝，为其藩国。他收复他原来的藩国，这是不能干涉的，应该任其收复。若是侵犯里奎苏、孟赛等城，则速速来报。”

孟卯土司在被围10余天后，带了礼物、刻花毯、薄纱、琥珀、金丝布、绵羊、麝香、牦牛、马鞍穗等来见摩诃乌巴亚扎、表示愿意臣服效忠。摩诃乌巴亚扎召土司及众僚臣宣誓效忠后，将土司子女留在八莫，赶制了木筏，运载礼物、贡品及土司之女、奴仆随从等前往汉达瓦底。派人送信将孟卯土司已表示臣服效忠并献出礼品、子女事分别告诉西昆、摩纳、山达，让孟卯侯手下3僚臣也陪同使者到上述3城去。使臣抵达后，3位土司闻知孟卯土司已向缅王臣服效忠并献出子女、礼物，十分惊恐，纷纷带了良象、骏马、子女等来献礼求饶。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让土司们宣誓效忠后，将他们的子女送交摩诃乌巴亚扎营地。摩诃乌巴亚扎叫土司们的子女乘坐在八莫码头制成的木筏上，在奴仆、小船的簇拥下送往汉达瓦底。缅王把送来的诸土司之女儿、侄女们都安置在宫内华室之中。

摩诃乌巴亚扎、东吁王、阿瓦王等胜了孟卯、西昆、摩纳、山达等4城后，商议继续进军霍达、拉达、孟温、耿马、孟林等城事。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道：“现已收复4城。霍达、拉达等掸华人仗着中国乌底勃瓦，见风使舵，犹如所谓向蝙蝠征税就自称老鼠，向老鼠征税又自称蝙蝠一般。非得顺藤摸瓜，继续征讨才能使刚被征服的孟卯、西昆等城真心臣服。”大家表示赞同。于是摩诃乌巴亚扎向霍达，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向拉达，东吁王向耿马，阿瓦王德多明绍向孟林分别进军。因孟温土司带了贡物、礼品前来表示愿臣服效忠，便令其宣誓效忠。4土司听到缅军进军的消息后，不敢据城抵抗，皆逃进深山密林。缅王抵达后逐一搜山寻找。霍达土司听说缅军搜山寻找，便派其子带了大象两头、骏马两匹以及许多刻花毯、薄纱、布匹、麝香等前来表示愿意臣服效忠。

摩诃乌巴亚扎对他说道：“能前来请求，便可保全土司身家性命。”说毕，赐赏了他，命召其父前来。土司遂带领妻子、儿女、仆从等来见。摩诃乌巴亚扎使其宣誓效忠后，命其将已臣服效忠之事写信告知拉达、盖马、孟林诸土司。拉达土司得知霍达土司效忠之事后自忖无法逃脱，便派其子与其弟带了大象两头、骏马两匹、许多刻花毯、薄纱、琥珀、麝香等礼物前来表示臣服效忠。德多达马亚扎奖赏了土司之子、弟，命召其父前来。土司也带了妻子、儿女、仆从多人前来，进行了宣誓效忠。盖马土司、孟林土司等也自知逃脱不了，带了良象、骏马及子女等来献，表示臣服。摩诃乌巴亚扎和卑谬王、阿瓦王、东吁王等安排土司子女乘坐八莫码头制做的精致美观的船舫，在奴仆、小船的簇拥下送往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底之后，缅王命建造舒适美丽的住所安置这些土司之女，对土司子、弟、婿等人也专门安置了地方，让他们在身边永远效力。

摩诃乌巴亚扎、卑谬王、阿瓦王、东吁王等在使霍达、拉达、孟温、盖马、孟林等诸侯宣誓效忠后，将诸事安排完毕。命废除异教，扶持正教，在上述诸城建造佛寺，送三藏经，请高僧主持寺院。要求众人每月4次听经守斋。每年要诸侯进贡3次，贡献布匹、刻花毯、薄纱、琥珀、麝香、牦牛毛、马鞍穗；每3年诸土司要带贡品来缅王御前请安。因京城置30000尊佛像的佛亭起火烧毁，缅王捐了御用咸茶罐，于缅历924年9月5日（公元1562年10月31日）重建佛亭。同年9月21日（公元1562年11月16日），景栋土司携女带奴来献抵达汉达瓦底，缅王将其安置于城北。建造金框窗车轿，在百官簇拥下迎娶该女。进入宫内后使该女居于华美住所中，并为其安排了使唤奴婢。赐赏其父景栋侯以白伞、皇冠等君王登基五宝器。在信达马巴拉法师稳居的山林中捐建了有40座双层楼阁式小寺围绕的瓦顶逝多林寺院。缅历924年12月20日（公元1563年2月11日）水曜日，赐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王之侄女信兑拉以亚扎黛维之号并王后所用仪仗，造金宫供其居住。

该年，亚扎黛维王后布施的喜孔道佛塔建造完毕，缅王赐名亚德那牟尼，佛塔院内缅王布施建造了杜达马大佛亭。此外，在院墙内还布施建造了有小寺围绕的逝多林金寺，为54人做了剃度。还举行盛大布施，捐赠白银527缅斤作为汉达瓦底、给杜摩底、室利差呾罗、蒲甘、实皆、彬牙、阿瓦、清迈、景栋等全国各城镇中破毁的佛塔浮屠修复费用。同年挖凿班德约河。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来禀奏，征讨北掸邦一带均已成功，诸事亦安排妥当。缅王遂召王子、王弟返回。缅历925年 
 

注



 4月27日（公元1563年6月16日）金曜日，征讨大军返回汉达瓦底。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对得胜有功之臣一一论功授奖，赐赏仪仗、食邑等。





[1]
 原文中写为12支人马，但只有11名将官名，经查与《缅甸大史》完全一致，《缅甸大史》中写明为11支人马，故更正之。



[2]
 原文误写为915年。



（234）白象之主进军阿瑜陀耶 
 

注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认为阿瑜陀耶国原来在德彬瑞梯王在位时就做过缅甸藩属，如今若能将其国内四头白象中进贡一头，那么两国就如水土分明一样，互不侵犯。于是缅王召彬尼亚德拉来道：“朕是要修缮成佛的君主，并不想动干戈，也不想让朕的兵勇受累。如果能让阿瑜陀耶国将其四头白象中之一送来，那么阿瑜陀耶国与朕的汉达瓦底国之间可以依旧保持友好互不侵犯关系。”

彬尼亚德拉领旨后写好金贝叶书，令孔弁、亚扎曼德意、乌巴透、亚扎透、德里透等5人出使阿瑜陀耶国下书。阿瑜陀耶王见书后道：“汉达瓦底向朕讨白象一头，要朕送象不难，但受象之人却不能随随便便就领受。过去先王们如提出要一头白象，那都是给的。朕是求道修身之王，慈悲为怀，只要汉达瓦底王能遵守君王十规，朕就会送他白象一头。”遂将使臣放回。使臣回到汉达瓦底后，彬尼亚德拉将事情经过启奏缅王，缅王道：“朕要像阿奴律陀王对待摩奴哈王那样，忍耐等待。只要你既把此事办妥又不使将士们受累便行。在瓦尤王时得到过阿瑜陀耶国王送的白象1头；在亚扎底律时代，他们亦贡奉过一头名叫甘达约的白象；就是在德彬瑞梯在位时，他们还进贡过泽亚努帕和比亚基两头象呢。以朕之洪福龙威，想必该国定会顺利贡献白象。”便又派人前往。不料阿瑜陀耶王道：“朕已说过汉达瓦底王若能遵守君王十规朕就给他一头白象，现在来文中并未提及遵守君王十规之事，而是依仗权势来讨，朕就不能送了。”复金贝叶书一封，信中最后落款是数字“壹”。

缅王见到使臣取回的复信中落款数字“壹”后便向彬尼亚德拉讨教。彬尼亚德拉奏道：“‘壹’一字，在佛经上为‘单一’之意；在占卜上为‘一’。依臣孟族之解，此字即作‘皑’解，‘皑’之意是从‘皑胡勃外’而来，意即‘我不怕’。”缅王称赞了彬尼亚德拉一番。缅王又对彬尼亚德拉道：“像朕这样有身份之王，在没动武力之前，怎样派使臣去回复才是合分寸的呢？”彬尼亚德拉奏道：“阿瑜陀耶王书中最后落款写了‘壹’字，吾王复信落款可用‘贰’字，‘贰’字在经书上是‘双’之意；占卜上称为‘山达耶’；缅甸人解作数字‘二’；我们孟族人解作‘兑’；‘兑’之意就是‘兑达腊’、‘兑德垒’；意即‘你不怕，就用绳子捆你’。”彬尼亚德拉奏后，缅王便依奏命人写了“贰”字落款的书下到阿瑜陀耶国去。阿瑜陀耶王见信后大吃一惊，道：“汉达瓦底王竟能解出朕之用意！”缅王使臣回来后将阿瑜陀耶王感到吃惊但言语中并无臣服之意奏告缅王。缅王道：“此乃阿瑜陀耶王自取灭亡。”遂召王弟、王子、众将相大臣商议道：“彬尼亚德拉派人去阿瑜陀耶，要他送一头白象。阿瑜陀耶国王坚信自己的武力，依仗城防坚固，对朕出言不恭。对阿瑜陀耶应如何攻打，才能使之臣服？”底里泽亚觉奏道：“东部的阿瑜陀耶城、万象城、勒外城等大城中象马、兵勇众多，武器亦然，又有舍命保王之臣将勇士。不应该像进攻掸邦、云国时那样毫不在意了，必需郑重其事，大举强兵进攻方能成功。”彬尼亚德拉听后奏道：“底里泽亚觉廷所奏极是，只要吾王陛下携全国诸侯去打，毋庸说阿瑜陀耶城和万象城，即使是中国乌底勃瓦也会招架不住的。”缅王赞同彬尼亚德拉所奏，遂命全国各诸侯速带兵马应召前来。

缅王捐赠了御用饮水瓶、咸茶罐、嵌红宝石水钵等改制成金箔贴在4根幡柱上，布施给摩诃泽底佛塔。举行盛会斋请有道行有名望的高僧101人，布施了僧用八法器与其他物品。此后便部署攻打阿瑜陀耶国的兵马阵容。命在清迈城修战船、货船等。清迈王遵旨派恩达吉里侯与布翁马吉里侯两人带兵勇前去筹备。攻打阿瑜陀耶的大军部署如下：赖威耶傣、杜因亚扎、亚扎德曼、南达登西等各率一支马军；内谬觉廷、彬尼亚江道、南达丁坚、德门埃巴耶、底里泽亚瑙亚塔、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孟密土司、底宝土司、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分率象军，这路军队中包括4支马军在内共有14支人马，有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4万为先行。以赖亚约达、杜因勃拉、杜因代底、西杜因加都等各率一支马军；巴亚觉廷、德门丹莱、明摩诃、德门丹杰、德耶西都、德门耶丁延、底里泽亚觉廷、孟养土司、孟拱土司、王弟东吁王明康等带领象兵，包括14支人马，有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14万为一路军。以赖亚耶傣、巴亚亚扎、杜因布翁尼亚、赖威勃亚 
 

注



 分率马军及明耶觉廷、德门由格拉、南达觉廷、埃蒙德亚、赖威南达梅、德门泽布翁、泽亚丁坚、翁榜土司、孟乃土司、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率领的象军队伍，包括4支马军在内的14支人马共有象400、骏马5000、士卒14万为一路军。以赖亚杜因、泽亚德曼、杜因登西、杜因约达等所率马军及泽亚觉廷、彬尼亚德拉、西都觉廷、彬尼亚勃尤、巴亚觉廷、德门毛昆、丁克亚、良瑞土司、登尼土司、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所率象兵共14支人马为一路军，有战象400、骏马1000、士卒14万。

在王子、王弟等率领的4支大军之后是杜因德瓦、德瓦都亚、都里亚甘马、杜因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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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马军及亚扎丁坚、彬尼亚晒、赖亚南达都、德门勒宫恩、底哈勃德等分率象军。此后是缅王御驾，前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命南达约达为统领，亚扎约达为监军；右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命德榭觉廷为统领，泽亚南达梅为监军；左有战象100、骏马1000、兵勇10000，以乌登觉廷为统领，南达都为监军；后有战象100、骏马1000、兵勇10000，以赖亚泽亚丁坚为统领，南达底哈为监军。缅王大军中御驾四周卫戍队兵勇皆手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命彬尼亚劳、巴亚丁坚、底里达马道加等3支人马留驻汉达瓦底。命明耶丁克亚、彬尼亚乌等两支人马驻守东面莫塔马32镇。命色杜加马尼、底里达马拉等两支人马驻守西部勃生32镇。命德门佐加拉、赖威南达都两支人马留下修缮摩诃泽底佛塔坍塌部分。

缅王将全国布置停当后，于缅历925年8月27日（公元1563年11月11日）月曜日，自汉达瓦底向阿瑜陀耶进发。首先在昂丁达西驻营，后陆续在32站驻营，直到格曼拜。缅王于格曼拜将大军命名为昂恰那果。此时清迈王没有跟随缅王出征，反叛了缅王。因恩达吉里侯与布翁马吉里侯等已将在清迈的战船300取了出来，没有被清迈王扣住。他们将300艘战船、货船等载了稻米运出清迈。大军抵达格曼拜时，格曼拜侯挖筑了沟堑、修建了城防工事、布置武器守城抵抗。缅王到达后在拂晓时召王弟、王子、众将臣降旨道：“现在立即攻打格曼拜。象兵应驱象至城墙下，马兵应骑马赶到城墙下，步兵要用梯子、铲子挖墙登城。”众将领遵旨进行了布置。象兵、马兵、步兵等奋勇争先冲向城墙，有的用大象撞击城门，有的用竹梯登城墙，有的挖城墙。顷刻之间就攻毁了格曼拜城墙，一举破城。缅军兵勇四处捕捉俘虏。缅王只命上缴象、马、武器等，凡是金、银、铜、铁、衣物一概归缴获人所有。抓获了格曼拜侯后将其连同妻子、儿女及奴仆一起看管起来，派巴亚南达梅和赖亚泽亚都为看守。此时彬尼亚德拉奏道：“现应放下阿瑜陀耶城不动，而去攻占道格岱、彭世洛、杜温那劳、贝晒、德林达依等地。占领这些城后，阿瑜陀耶王就会如无翅之鸟动弹不得了。”缅王赞同彬尼亚德拉所奏，便令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和王弟明康王所率28支人马去攻道格岱；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和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28支人马去攻彭世洛；缅王亲自带领10支人马进军杜温那劳。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在进军中因道格岱侯率领兵马出城迎战，缅军便全力驱象冲杀。道格岱侯招架不住败退。缅军兵勇继续跟踪追击，追至城下，缅军登上城头占领全城，俘获侯王。占领道格岱全城后，王子率部来至缅王处集中。再说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人马进军后，彭世洛侯修建了沟堑、城防工事据守。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等便围城5天，重新补充象马、兵勇，用大炮、臼炮向城墙雨点般密集地开火，组织了象兵、马兵、步兵强攻。终于城池不守而被攻破，占领彭世洛，俘获彭世洛侯。王弟亦率部与缅王前来会合。

杜温那劳侯听说缅王率领大批象马、兵勇来攻，便带了许多礼物迎接缅王道：“卑臣实不敢与陛下匹敌。陛下若胜了阿瑜陀耶，则卑臣更不敢劳驾一征了。”缅王进入杜温那劳城中等候王弟、王子的人马前来会合。此时奥亚贝晒带了许多礼品前来臣服。缅王等候王弟、王子的人马到达后便召了奥亚达马亚扎、奥亚杜温那劳、奥亚贝晒等同去攻打阿瑜陀耶。抵达德温克劳时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改从水路乘战船多艘进军。缅王便命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率14支人马从右路进军；命王弟东吁王明康率14支人马从中路进军；命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率14支人马从左路进军。缅王率领包括4支马军在内的10支人马殿后。从德温克劳出发后过了一站，曾是阿瑜陀耶王驸马部下的奥亚达马亚扎奏道：“请允许卑臣派人去见阿瑜陀耶王，平息干戈。”缅王允诺道：“你可以派人前去。要知道，只要是朕发兵，这南岛之上就没有一个国王能够挡得住的。”奥亚达马亚扎领旨派人去见阿瑜陀耶王说道：“如今缅王陛下带领王弟、王子等诸侯王前来，兵容强大。他的王弟、王子将臣们都是舍命保驾之良臣。故宜速与之议和方能保全性命财产。”

阿瑜陀耶王将前来奏报之人囚禁起来派太子比亚马亨亲王率300艘战船，载了许多大炮、臼炮以及葡萄牙兵前来迎战。缅王得知阿瑜陀耶王迎战的消息后遂命内谬觉廷为首的4队马军为一路；巴亚觉廷为首的4支马军为一路；南达觉廷为首的4支马军为一路；3大臣率12支马军先行探路。在遇上阿瑜陀耶王太子的水军时，阿瑜陀耶王太子船上的葡萄牙兵上岸用臼炮、大炮轰击，缅方马兵伤亡甚众。此时，王储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驸马阿瓦王等赶到，用象兵冲杀，阿瑜陀耶军抵挡不住退回船上。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率水军赶到，协力攻打。阿瑜陀耶船队被击溃，缅军俘获战船100余、许多武器，并俘获兵勇200余人，阿瑜陀耶军死伤甚众。阿瑜陀耶王太子乘快艇匆匆逃脱。阿瑜陀耶王待太子逃回后命太子及王弟带领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60000为先行，阿瑜陀耶王亲率战象300、骏马8000、士卒80000作为主军随后进发。到达隆格利地区时，驻营设防，命王子、王弟等迎敌。

阿瑜陀耶士兵遇到缅王的先行马军队伍，缅马军进击，阿瑜陀耶军抵挡不住败北。正在此时，阿瑜陀耶象兵赶到，双方鏖战良久，不分胜负。俟阿瑜陀耶兵勇、象马冲近时，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阿瓦王等奋勇争先全力驱象冲杀，众将领、诸侯、土司亦争先恐后驱象攻击，阿瑜陀耶王子、驸马等敌不住，大败，只身骑象逃回隆格利大营。摩诃乌巴亚扎、东吁王、阿瓦王等诸侯、土司、将领等骑象、马追击，追至敌营俘获许多象马、兵勇。

缅王抵达后向众将臣降旨：“立即攻打隆格利大营。象、马、步兵一齐冲杀，象兵骑象，马兵骑马，步兵用梯子、铲子挖通军营。若有违命者，定斩不饶。”缅军众将士领旨，勇猛冲杀，争先恐后地进攻。缅历11月26日（公元1564年2月7日）月曜日，缅军攻克隆格利大营，并俘获3艘兵船。阿瑜陀耶王偕同王子、驸马骑马逃回城中。缅兵勇追击中俘获许多敌军及象马。

缅王进驻隆格利，命王弟、王子、众将领将阿瑜陀耶城如铁桶般团团围住，水泄不通。包围后使用大炮、臼炮等以密集火力轰击，全城惶恐不安，纷纷请求阿瑜陀耶王投降。阿瑜陀耶王与王子、驸马等商议后便以1头白象为礼，命部下将官及法师、长老前来求情。阿瑜陀耶王下书内容如下：“若能保全卑臣财产、性命，卑臣愿随驾侍奉效忠。只求将阿瑜陀耶城封给卑臣之子比亚马亨，仍让其为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听到阿瑜陀耶王之要求后，召王弟、王子、众将相大臣来商议道：“阿瑜陀耶城原为佛教圣地，佛塔林立、僧侣众多。朕等围城时僧侣们都很忧虑，故而朕有心允诺阿瑜陀耶王之求，不知卿等有何见解？”彬尼亚德拉奏道：“阿瑜陀耶王前番派使臣来时口出不逊，冒犯陛下，陛下才率大军压境，攻占他的四方属地。现在他犹如断翅之鸟，已一蹶不振，故而前来讨饶，表示愿意臣服效忠。今事已成功，但须取得阿瑜陀耶王及子、女、4头白象，他才会真正臣服陛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听了彬尼亚德拉之奏后便降旨召阿瑜陀耶王及其王太子佩戴平日的王服仪仗来见。阿瑜陀耶王派来的大臣、法师、长老等返回后照旨回奏。阿瑜陀耶王与其太子比亚马亨便带了两头小白象、1头母白象共3头白象以及优等布匹、红绿呢绒、各色绸布、各色香料如伽蓝香、沉香、黄玉香、艾纳香、龙涎香、香花露、草药等许多礼品在其部下将相、大臣们的簇拥下于缅历925年12月8日（公元1564年2月22日）金曜日出城。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在行宫帐前造了一个围墙，墙上装了个门，在围墙外约15肘尺处为阿瑜陀耶王铺设了一张竹篾席，上面再铺一张镶边席，在距其父后5肘尺处为其王太子铺设了席位。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诸王公、诸侯、土司、将相大臣等各自按次就坐后，方宣阿瑜陀耶王前来在院门外下轿，在亚扎丁坚和山达亚底的监护下到行宫帐前。其太子不许乘大轿，从院外由亚扎德曼和布翁尼亚约达监护步行至行宫帐前。阿瑜陀耶王随身仪仗护卫人员不许到宫前，留在院内行宫帐下的棚子内。在阿瑜陀耶王座周围是缅甸官员们所用仪仗。阿瑜陀耶王在座位上盘膝而坐。一切就绪后才打开行宫大帐正门，缅王端坐于龙榻之上。缅王走下龙榻时，阿瑜陀耶王不需叩拜，要合十而待。

缅王道：“像朕这等具备君王五力之王，欲攻取世上任何国度，岂有不胜之理？”阿瑜陀耶王道：“陛下真乃洪福威盛之君，卑臣不敢与陛下对立抗衡了。”缅王收下礼物，命上自阿瑜陀耶王下至其王子、驸马、大臣等一一宣誓效忠。宣誓后将阿瑜陀耶城赐与其子比亚马亨；将彭世洛城仍赐还给其驸马原彭世洛侯。将道格岱城也仍命原邑主阿瑜陀耶王弟食邑并赐还仪仗。贝晒城也照原来一样，仍赐还原邑主阿瑜陀耶的幼弟，并赐还所用仪仗。





[1]
 本节所述关于白象之主勃因囊进攻泰国事，泰国史中记有：“缅王被害，缅内乱历15年之久，始由武陵农登位，仍都白古。武陵农为一缅史中罕有战将，有长胜王或黑舌王的称号。其始即出兵侵清迈，清迈向之称臣始罢兵。继又悉泰方获白象7头乃即来书索2头白象。武陵农藉此向泰方启衅，因武陵农曾于为缅方大将时，领军，对泰国地势及一切情形甚为明了，乃竟再向泰侵犯也。皇以缅王索二白象，欲许之。惟群臣以有伤国家体面而止。缅王乃下谕动员大军侵泰。据说动员达90万兵员（另一说为50万，又一说为20万）缅军又令清迈乘彭世洛军南下救援大城时，乘虚袭彭世洛，缅军直逼大城都。围于城下达一周之久，然后遣使携书致皇询问欲和抑欲战。皇以缅军势不可挡，乃迫得出城与缅王议和。缅王索白象2头改为4头及索以皇子拍拉默萱为质，由缅王收作义子，留居白古。缅王又索当初反对以白象给缅的大臣披耶节基与拍须吞颂堪。另有附加条件，每年贡象及现银300斤（每斤80铢）与缅。泰缅边地吗立市的一切税收，概由缅方征收以代。皇仅要求前缅军携去的泰人民，概予放回，缅王予允许。皇遂迫于缅军威而签城下之盟。”见《泰国古今史》23页。文中所述武陵农即指（白象之主）勃印囊。



[2]
 原文漏掉赖威勃亚一支马军，经查《缅甸大史》补正之。



[3]
 书中有误，与第4支大军中重复，但应系何人所误无从查考，只得原文照录。



（235）称之为堕罗钵底的阿瑜陀耶国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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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710年（公元1348年）由名叫比亚亚扎迪巴底的王创建。比亚亚扎迪巴底王在位20年。缅历730年（公元1368年）去世，其子比亚亚扎马敦为王。比亚亚扎马敦王在位10年于740年（公元1378年）去世，由其子勃拉马亚扎即位。勃拉马亚扎王在位9年，于749年（公元1387年）去世，其子摩诃达马亚扎为王。摩诃达马亚扎在位19年，于768年（公元1406年）去世，其子比亚晒格巴即位。比亚晒格巴在位6年，774年（公元1412年）去世，其子包亚汉达即位。包亚汉达在位37年，于811年（公元1449年）去世，其子勃拉马亚扎底亚扎即位。勃拉马亚扎底亚扎在位38年，于849年（公元1487年）去世，其子勃拉马底劳格即位。勃拉马底劳格在位4年，于853年（公元1491年）去世，其子比亚马迪巴底即位。比亚马迪巴底在位17年，于870年（公元1508年）去世，其子比亚达底亚扎即位。比亚达底亚扎在位33年，于903年（公元1541年）去世，其子比亚底里杜亚曼即位。比亚底里杜亚曼在位1年，于904年（公元1542年）去世，其母后称王。母后在位1年，于905年（公元1543年）去世，其子比亚达底亚扎即位。比亚达底亚扎在位5年时，即910年（公元1548年）被汉达瓦底王瑞梯打败，一年后在瑞梯王驾崩后重又反叛独立。925年（公元1563年）白象红象之主缅王陛下大举诸侯各军一齐攻打终于战胜了威武、强大的曾称之为堕罗钵底的阿瑜陀耶。

缅王赐阿瑜陀耶王之长子马亨以白伞，王冠等君王登基之五宝器，各色王用仪仗，立其为阿瑜陀耶王。将阿瑜陀耶王及其幼子比亚亚马敦、大臣奥比亚晒吉及四头白象带回缅甸令其在身边永久侍奉。要阿瑜陀耶国每年进贡战象30头，白银300缅斤，每年要缴纳德宁达依轮船税收收入。选取阿瑜陀耶城中的金银匠、铁匠、铜匠、雕刻匠、镟匠、画匠、漆器匠、泥塑匠、石匠、描金工匠、歌舞伶人、象医、马医、木匠、建筑师、化妆师、配制香料师、染工、厨师等，将这些工匠连同其全家老小都带到汉达瓦底。划出专门地区安置他们。捐赠300缅斤白银给阿瑜陀耶王，用以修缮阿瑜陀耶城中破旧的佛像、佛寺、佛亭等。为与缅王年龄相等数目的人剃度、斋请100名僧侣，布施了大量僧用八法器。后来，阿瑜陀耶又将其爱女连同用100缅斤黄金制成的皇室仪仗及100缅斤白银、良象10头献给缅王。此外，还分别赏赐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卑谬王、阿瓦王等以象、马、金银等。如此将阿瑜陀耶城诸事安排妥当后于缅历1月17日（公元1564年3月29日）火曜日，从阿瑜陀耶回国。缅历926年3月6日（公元1564年5月16日）水曜日，缅王抵达京城汉达瓦底。7月9日（公元1564年9月13日）水曜日，亚扎黛维王后薨。王后将薨时，地动山摇，大地震整整持续了37天。大光佛发塔、瑞牟陶佛塔、摩诃泽底、在孟邦境内的介哥佛塔、寺院等震塌了不少。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派了彬尼亚恩达、彬尼亚勃仰、巴亚丁坚、达瑙、德勒帕耶等5位大臣，从国库取100缅斤白银作修缮佛塔购砖费用。在未征讨清迈之前要修好大光佛发塔、摩诃泽底等8座佛塔。

缅王召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相来商议道：“清迈王原为朕之藩属，竟又叛乱独立，众卿以为此事应如何处置为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清迈王之所以未追随陛下进军阿瑜陀耶是因为他以为我们攻不下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国就会与他联成一气，结为盟友，清迈王以为他叛乱，汉达瓦底来攻，阿瑜陀耶王会援助他，万象王亦会相助。故现在去攻，他定不敢抵抗。”叟格德听了摩诃乌巴亚扎所奏后奏道：“清迈王自前番被我国打败成为藩国以来一直在图谋反叛独立。现在虽已征服阿瑜陀耶，但万象大国、勒外大国等尚与其相呼应，而万象、勒外等大国则拥有众多良象、骏马、勇兵强将，不应等闲视之。臣以为必须像征讨阿瑜陀耶时一样，以大队兵马。浩浩荡荡出发征讨为宜。”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赞同叟格德所奏，遂派各路将领领兵征讨。命孟拱土司、孟养土司、孟密土司、翁榜土司、底宝土司、良瑞土司、孟乃土司、底哈勃德、明耶觉廷、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等各领一军，10路大军共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2万，德多明绍为帅，沿孟乃一线向清迈进发。缅王御前部队顺序是：赖威耶傣、亚扎德曼、杜因亚扎、南达登西、杜因勃拉等分率马军，内谬觉廷、德门耶丁廷、南达丁坚、彬尼亚江道、德耶西都、彬尼亚德拉、底里泽亚觉廷、彬尼亚晒、西都觉廷、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分率各支象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上述15支人马中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2万沿右路进发；赖亚约达、巴亚亚扎、杜因代底、杜因彬尼亚、西杜因加都等分率马军、南达觉廷、德门丹杰、丁克亚、德门由格拉、明摩诃、埃蒙德亚、南达觉都、德门丹莱、巴亚觉廷、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各率一路象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共15支人马，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2万由中路进发；赖亚耶傣、赖威勃亚、泽亚德曼、赖亚杜因、杜因约达等分率马军，泽亚觉廷、德门泽布翁、巴亚觉都、德门毛昆、亚扎丁坚、彬尼亚劳、南达约达、王弟东吁王明康等率象军为一路，此路包括5支马军共15支人马，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2万由左路进发；由杜因登西、杜因德瓦、德瓦都意、都拉甘马、格扎底里等分率马军，由阿瑜陀耶王驸马奥亚达马亚扎、泽亚丁坚、奥亚都温那劳、德道榭、奥亚道格代、底里泽亚瑙亚塔、奥亚贝晒、色杜加马尼、明耶丁克亚、王侄达耶瓦底明耶觉廷等率象军为一路军，包括5支马军在内共15支人马，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2万由恩达吉里向清迈进发；德瓦达亚、泽亚杜因、德瓦巴亚、杜因觉、德瓦底里等率领马军，赖亚仰达都、德门勒宫恩、巴亚加马尼、德门佐格拉、内谬丁克亚、明耶路林、南达梅觉廷、德门埃巴耶、泽亚加马尼等以及缅王陛下率领的主军等，共计15支人马有战象700、骏马5000、士卒15万。缅王大军中围绕缅王的是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的戍卫队，御驾前面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由南达觉廷为统领，巴亚南都为监军；御驾右侧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由德榭觉廷为统领，泽亚仰达梅为监军；御驾左侧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由乌登觉廷为统领，巴亚延达梅为监军；御驾之后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由赖亚泽亚丁坚为统领，南达底哈为监军。1000名葡萄牙籍兵，包头、束腰、执枪簇拥在御驾乘象之前后左右，还有400名葡籍兵带着臼炮护卫在御驾四周。命彬尼亚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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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尼亚勃仰、德勒帕耶、达瑙、巴亚丁坚等5支人马留驻汉达瓦底京城并负责修缮瑞牟陶佛塔和摩诃泽底佛塔。

缅王部署完毕后，于缅历926年8月19日（公元1564年10月22日）月曜日，由汉达瓦底出发。首先驻营于泽亚达西，以后又陆续驻营11处直到云色林，从云色林到勒布翁，其间又停驻过22处，最后驻在仰密敦地区。清迈王听到缅王大军压境的消息后，清迈王的大臣津鄂底侯、封号鄂底隆的勒宫侯、封号为丹兰的阿南侯、杜岩侯等皆携带妻小由清迈城出逃。清迈王怕性命难保便带了4头良象，许多优质中国布匹、麝香等礼品来迎接缅王道：“不是卑臣之过，是津鄂底侯、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等反叛大王，如今闻陛下御驾亲征。他们便带了人马逃往万象去了。”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是个有德明君，未说什么便向勒布翁进发，以便等候沿孟乃一线进军的阿瓦王德多明绍。约过了5天，驸马阿瓦王来到，将阿瓦王德多明绍所率10支兵马中抽调出了孟密、孟拱、孟养3土司之人马，又补入了德门勒宫恩、巴亚加马尼、明耶路林等3支人马，仍为10支人马，此为一路军；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率领的15支人马为一路军；王侄达耶瓦底明耶觉廷等率领的15支人马为一路军，兵分3路向津鄂底侯、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逃走的方向追击。缅王有旨：“到万象卿等要向万象王讨还这些下属奴仆，如万象王不给，就攻下万象城。”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命王弟卑谬王等率领的15支人马为右路军；王弟东吁王等率领的15支人马为左路军；缅王御驾亲自率领的15支人马为中路军，向清迈进发。津鄂底侯到了孟隆山林地区后，发现去万象国无路可通，便带了妻室家人和兵马等躲进深山之中。探子得知后便来报告，王弟东吁王明康率15支人马迅速进入孟隆山区搜捕。津鄂底侯自知逃脱不了，便带了两头良象，以女儿为礼来见缅王，奏道：“不是卑臣胆大妄为，只是害怕大王才躲藏起来的。”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按照君王十规之中“抑慎勿怒”一条，收敛了怒气；又按“忍让有素”一条，饶了津鄂底侯的性命，只是革去了他的随从部下，分散编到缅军之中，命津鄂底侯及其妻子儿女在御前宣誓效忠，侍奉左右。事毕，缅王便率部向津鄂底进发，在仰龙泰宁营地扎营。命王弟卑谬王等15支人马向津永进发；大约过了5站之远，下书给津永侯，问其是愿宣誓效忠，还是在战场上比个高低。津永侯见书后，杀了送书之人。德多达马亚扎闻讯后，便昼夜兼程赶到津永，奋力攻打。津永被攻占，津永侯亦携妻子儿女逃走。缅军俘获了良象骏马及兵勇士卒等，占领了全城，收缴全部战利品后返回津鄂底。将所俘象马兵勇呈献缅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大喜，遂将仪仗、邑地一一赏赐给王弟卑谬王所率15支人马之诸将。

缅王驻留津鄂底期间，登尼土司认为各地土司皆随缅王出征，自己亦是宣誓效忠之臣，如不出征恐他人议论，便带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追随缅王，来到津鄂底。景栋侯见登尼土司率兵来随缅王，想如此按兵不动将被人议论，也带了战象100、骏马1000、兵勇10000来随缅王出征，到了津鄂底。白象之主缅王陛下问两位土司到来的原因，答道：“奴等已宣过誓要效忠于缅王陛下，现见陛下出征便不敢在食邑呆着，定要为陛下拼命效劳，现领人马前来见驾。”白象之主缅王道：“二卿邑地与中国接壤，故而未召卿等。如今朕带大军征讨为的是要征服清迈侯，谁知津鄂底侯、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津永侯等俱逃出城去，现只擒得清迈侯和津鄂底侯。”说毕赏赐了他们后对他们道：“二卿邑地均为边境要地，速速返回，一旦有事，奏报朕知。”言毕，命登尼和景栋土司返回。

缅王回到津鄂底、清迈后对云国全境作了安排。正在此时，汉达瓦底京城来报，原在掸邦各地带回的俘虏，忽然集合起来，一齐举事，推举一掸族兵勇头头为首领，该人自称彬尼亚江，反叛了缅王。称之为彬尼亚江的人搜集了象马武器等到四乡抢掠，抢得了财物人马，已集合成20000余近30000人的队伍，准备攻打汉达瓦底，正向汉达瓦底进发。汉达瓦底周围的僧侣百姓听说叛乱者人马众多不敢在城外居住，纷纷进城，故而粮食短缺，瘟疫流行。

留驻汉达瓦底的彬尼亚恩达、彬尼亚勃仰、德勒帕耶、明达瑙、巴亚丁坚等大臣便聚集一起商议。“如今叛军突然聚集一起，要来攻打京城，闻其兵力强大，是准备兵马先抵抗呢，还是先将王妃、公主、王子、嫔妃宫女等送往给杜摩底城后再打好呢？”这时达瑙说：“缅王陛下征服阿瓦时，曾将阿瓦王那腊勃底西都留在御前效力。此人文武全才，为缅甸人、掸人所信服，召他前来商议才好。”众大臣同意便请那腊勃底西都来到枢密院。彬尼亚勃仰道：“吾王陛下现并不知道汉达瓦底城所发生之事，而现在掸叛军兵力强大，听说明日即来攻城，是安排兵马迎战好呢，还是先送王妃、公主、王子等到给杜摩底后再打好呢？”那腊勃底西都道：“区区小事，各位大人就害怕了么？瑞梯王在位时，就是在缅王坐镇京城时，还发生过叛乱呢，如今他们甚至连叛军也还称不上，只是一伙强盗蟊贼而已。所谓叛军者，必得是出类拔萃，敢打敢为之人，只有能在群象混战中取胜，能攻下坚守的城池，能舍命死守城池的人才可称之为叛军。”“要把王妃公主王子等先送往给杜摩底城再打，在缅王陛下不在的情况下，恐对治安不利。”彬尼亚勃仰、达瑙等人道：“就请大人作主安排吧。”那腊勃底西都道：“匪徒们来攻打时，把劣象劣马放在前面，而善斗能冲的良象骏马、善战兵勇宜隐蔽在山林之中，等敌军挨近时再冲出去打，可以出奇制胜。”于是派了大臣德勒帕耶带了劣象劣马先到毛瓦拉瓦耶地区佯作抵敌状。而由那拉勃底西都、达瑙两人各领一军带良象骏马善战兵勇等在从毛达马到敦巴的山林之中隐藏起来。当叛乱者来攻德勒帕耶时，那腊勃底西都骑了亚德那比昂觉象；达瑙骑了纳达敏加拉象冲杀出来。叛军纷纷四散溃败，死四五百人，被俘千余人。叛军遂分散在巴哥、帕耶哥当、德瓦达朗等地造起木栅据守。那腊勃底西都和达瑙率兵马出城追击，叛军大败逃进山中。

由于叛军的阻挠，未能从汉达瓦底派出信使奏报缅王。绵谬侯乌博摩耶因害怕叛匪正好逃到了清迈附近，遂奏报缅王。陛下得知此事后派马尼侯埃劳岸率象6头、士卒800先去打探消息。埃劳岸等到达岱格拉时，被叛匪击毙，叛匪得了他的6头战象和800人。由于派出的埃劳岸杳无音讯，便又派了丁因侯西都因加都带战象300、士卒50000去。因为匪首彬尼亚江迎击，西杜因加都未能渡过锡当河，改从托考地区渡河，此时叛军又来截击，西杜因加都指挥30匹战象冲杀，杀死了叛军匪首彬尼亚江，活捉匪徒500余人，由此打开了通路，西杜因加都才得以抵达汉达瓦底。叛军又会合拢来，聚集在马高。汉达瓦底诸将听到消息后，便由西杜因加都、达瑙、那腊勃底西都等率领了3支人马去剿，叛军不敢迎战，逃往达拉。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命清迈城的大臣将领一一宣誓效忠后，将清迈城赐封给摩诃黛维；将鄂底隆的职位赐封给彬尼亚丹兰；将彬尼亚丹兰的职位赐给了彬尼亚别；并将彬尼亚班的职位赐给了驾前效力的遂亚丁延；命阿瑜陀耶王之驸马奥亚达马亚扎重返彭世洛，将清迈王和津鄂底侯以及妻小召到御前效力。清查清迈城内的良象、骏马、兵勇收于军中。将清迈之事一一安顿妥当后，于缅历927年2月12日（公元1565年4月10日）火曜日，缅王从清迈出发返回汉达瓦底城。3月10日（公元1565年5月8日）火曜日，返抵京城汉达瓦底。孟密土司奏道：“请命奴去打达拉叛军，捉拿来献。”缅王道：“他们不是叛匪，都是俘虏来的奴仆，因为交不起税款而起不良之念。”叛军烧毁了摩诃泽底佛塔的两座金佛亭、佛塔院内的禅堂、佛亭、东南角的有20个小寺环绕的金寺，还有信代达马巴维、信达德那德耶摩诃达米、信阿比金给、佐底耶仰等寺院也连同周围小寺一起被烧毁。达马塞底王的善事佛塔的佛廊、缅王陛下举行泼水节仪式时住的金殿等也被烧毁。缅王见如此众多的佛塔建筑被毁，大怒，连皇宫也没进，径直率领水陆两路兵勇向达拉进发。到达达拉后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由水路进军。

缅王站在河岸边，足蹬嵌红宝石的宝鞋亲自部署各路人马。王弟卑谬王到达达拉对岸后，当日便攻打了叛军，叛匪逃散，缅军兵勇阻击，叛军全部被歼，死700余，生俘7000余人，叛乱遂平。带着7000余俘虏返回汉达瓦底。缅王对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大为赞赏，赐其全套御用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对杀了叛匪头目的骑兵封号为南达都，赐槟榔盒、咸茶罐，赐地宫达亚为其食邑，并赐赏上等布匹制的礼服、黄金5缅斤、全套马鞍，并让他在成堆的银子中抱了两抱。此外还一一赏赐有功将士以名号、仪仗器皿、邑地等。缅王赞扬了那腊勃底西都守城有功，赐王用仪仗、全套的金象鞍和金马鞍、30缅斤白银。也赏赐了孟密土司并赐其子战象10头、骏马100、卫士1000，命其在御前效力。还分别赐赏了孟拱土司、孟养土司等后，命其各自返回原地。

白象之主缅王用5间大牢关押了10000余叛军，并查获他们的妻子后一起关押。只把住在汉达瓦底的缅甸长老、孟长老、云长老等化缘所得斋饭供给关押的人食用。一天，缅王请了100名法师在瑞牟陶佛塔布施斋饭。住在王子寺院的年高望重的长老对缅王宣讲道义道：

“过去有一个婆罗门占卜师，因丢了耕牛出外寻找。后来饿了，在一树林中见到一棵柿子树，便上树摘了吃。但这位婆罗门从柿子树上失足跌下，跌到了悬崖下，崖太高，爬不上来，便使劲哭喊救命。此时此景被一个大猴子见到，猴子想，要是我不救他，他便会死，便跳下悬崖背着婆罗门到达崖上。猴子累了便道：朋友，我太累了，让我在你怀里睡一会儿吧！朋友你就守护我吧！婆罗门便道：朋友你只管睡吧，我会守护你的。猴王便在他怀中睡了，当婆罗门知道猴子已熟睡后思忖：我因丢了牛出外找寻，现在牛还未找到，回到家，老婆准要生气，无颜空手去见我老婆。这猴子又大又壮，肉倒很多，不如杀了此猴拿去见老婆。占卜师便拿了块石头朝他鼻梁上使劲砸去。猴王血流满面，站起一看面前不见有别的敌人，只有婆罗门，便逃到了树上，说：朋友，你不知别人恩情，竟干出这等事来！婆罗门要回家又不认得路，到了晚间，怕有老虎吃人，便大哭起来。猴王见此情景寻思：这个婆罗门定是个无知缺才的人，他做错了事，现在我不给他指路的话，他定死无疑了。便对婆罗门道：朋友，你沿着我流下的血滴走吧，不用担忧，我会为你指路的。他安抚了婆罗门后便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上，用滴下的血迹把他指引到大路上。猴王就这样对有过谋害自己之心的人仍不计怨仇不图报复，以同情怜悯之心对待。从猴王之事可见我佛教之大施主、圣明的大王陛下若能按一切成佛者们所修行的三十七道品 
 

注



 去做，豁然大度宽容忍让，定能修成一切种智之正果。”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听了长老之言思忖道：俘虏之中并非全是叛匪，是在叛匪们强力要挟下，有的怕死而入伙，有的是被裹胁进去的。如朕毫不区别把他们统统杀掉，那么朕就会是个不问青红皂白抓了人就杀的人而名传后世。佛祖教诲中曾讲道：转为人世已是很难得的事了。转到人世，能遇上佛祖教诲传世之时更是非常难得的。于是便命身边的大臣去审问叛军中的为首者、有封号者、鼓动者等。大臣审问后，将70余名首要分子斩首，其余一万余名则按惯例，只进行了执行烤刑的仪式，请了缅甸、孟、云各族法师长老对他们教诲一番后全部释放。缅王做了一般帝王不易做到的这些事后便又命手下各大臣分别负责修缮被叛军用火烧毁的佛塔寺院等，并建造了名为“欢喜林”的御花园。





[1]
 此节所述泰国王号及在位年代等经核查《泰国古今史》，相差甚远，只有两三位君王相近，可见所述谬误。应以泰国史为准。现仅原文照录于此，备考。



[2]
 书中写5支人马但只刊有4人名，经查《缅甸大史》并此书后文可知原文遗漏此人名，补正之。



[3]
 三十七道品：佛教用语，所谓道品者梵文原意即：达到佛教觉悟，趋向涅槃的途径，共分七种三十七项。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四念处（亦称四念住）意即：以智观境；观身不净、观受有苦、观心生灭、观法无我。四正勤（亦称四正断）意即：勤于断恶；未生弊恶法，已生弊恶法、未生善法、已生善法。四神足（亦称四如意足）意即：神通凭借之基础；欲如意足、念如意足（心如意足）、精进如意足、慧如意足（观如意足）。五根意即：内在条件；信根、精进根（勤根）、念根、定根、慧根。五力意即：维持修行达到解脱之力；信力、精时力、念力、定力、慧力。七觉支（亦称七觉意、七菩提分）意即：达到佛教觉悟的次第或组成部分；念觉支、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猗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八正道（亦称八圣道）意即通向涅槃解脱之正确途径；正见、正思维（正思、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方便）、正念、正定。



（236）修缮瑞牟陶佛塔



缅历927年，闰4月20日（公元1565年7月17日）木曜日，开始修缮瑞牟陶佛塔。从摩诃泽底佛塔东面的马努亚马河边的砖窑直到瑞牟陶佛塔的大路两边，排了两排人传送砖块。从班德约到瑞牟陶沿路有两排人传送砖块，把破损的佛塔、佛窟、佛寺、佛坛、佛亭都修缮一新后，便将御用器皿、仪仗等捐了出来作为佛塔寺院等贴金之用，共布施了与本身重量一样的黄金53缅斤。王子僧伽达塔布施了与本身重量一样的黄金20缅斤为瑞牟陶佛塔贴金之用。同时修缮了被叛匪烧坏的泼水节金殿，并造了养象场围栏。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王侄明耶觉廷等率包括10支马军在内的共42支人马追捕三个部属 
 

注



 。三个部属逃到了万象与万象王比亚晒锡一起宣誓结盟，率战象100、骏马1000、兵勇20000坚守在一个叫孟山的城中。摩诃乌巴亚扎等从清迈城出发，途经32站到了孟山。众将领商议道：“我们的部属逃走了，我们追捕时，万象王比亚晒锡不来报信，也不送人回来，反而接纳了他们据守抵抗，我们是与其交涉好呢，还是就去攻打他好呢？”彬尼亚德拉道：“我军从清迈城到此，经历一月余，象马兵勇都很疲惫，现在各路兵勇有的尚未到齐。依吾之见，此事不能急于求成，必得休整军队，把准备工作一切都做好才行。此地对我们来说是他邦异乡，地理不熟。尚须打探万象王和其弟乌巴亚扎等据守孟山城的兵力和部署。”

阿瓦王德多明绍听后说道：“彬尼亚德拉刚才所说言之有理，但是依吾之见应该今日就去打据守孟山的万象王，天亮后再打就打不着他了，只好在夜间才能攻打。以上次攻打津鄂底时为例，他们一听吾军来攻便出城而逃了。现在还只夜间3时，去攻孟山城还来得及。现在我就去攻。”于是当时就召集各土司的10支人马带了象、马，迅速备好了象鞍马鞍。德多明绍将御象丹绵苏瓦迅速赶出，套上金象鞍，上象后摆开阵势，站在西面。此时，摩诃乌巴亚扎、明耶觉廷等各部队也坐不住了，纷纷套上象、马，摆开阵势将孟山城团团围住。缅军枪炮齐发，弹如雨下。顿时象兵骑象攻城，马军骑马冲到城下；手执云梯铲子的步兵则挖起城墙来。阿瓦王德多明绍骑了丹绵苏瓦大象攻打围城木栅。城墙上扔下一支矛，刺中了他右大腿，据说矛头刺入深达三指。当时拔不出，他便用随身佩刀砍断矛把继续冲杀攻城。冲倒了两三根木栅栏后，便骑象进入城内。象兵、马兵等也从冲倒的木栅栏处进了城。万象王部下将领骑象在城内迎战，一两头象倒了下来。

此时缅军兵勇大批入城，万象王比亚晒锡只得搜集残兵败将弃城而逃。俘获万象王弟孟山侯乌巴亚扎及其部下将臣共30余人。还俘获万象王妃比亚基、王妃阿瑜陀耶王之女玛努亚、王妃景栋土司之女底里马、万象王侄女底里鲁达，以及嫔妃宫女20余人；象400、马1000余、男女俘虏5000余人。就这样号称十万象主的万象王据守之城顷刻之间就被太子、驸马易如反掌地攻下。全城被占。由于是在当日黄昏前就大获全胜，缅军兵勇掠得孟山城中许多金银钱财、衣物、粮食等，全军振奋，兵勇们敲锣打鼓、吹奏弹拉，欢腾了一整夜。阿瓦王德多明绍在仗打胜后才拔出腿上的矛头，敷上了药。

之后，摩诃乌巴亚扎召集众将道：“号称十万象主的万象王，在我部属逃入其境内后，虽经我方索取，既不来报又不归还，也不能坚守城池而是落荒而逃，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底里泽亚觉廷道：“万象王倚仗自己兵勇象马众多，胆敢收留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等人，现在他大败，必然会垂头丧气地将3人送来，我军兵勇将士长途跋涉出征，人困马乏，宜休整七八日再去攻打为好。”王子赞同底里泽亚觉廷所见。兵勇象马休整七八日。派彬尼亚江率部带伤病者留驻，其余兵分两路，向万象王逃走的方向追去。从孟山出发后一共歇了12站，由于探听不到万象王的确切所在便停驻了下来。

这时，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等人向万象王奏道：“吾等清迈人在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才反叛了缅王，而清迈王竟自暴自弃向敌臣服。臣等抱着投奔洪福明君之心向陛下投诚。如今摩诃乌巴亚扎、德多明绍等人前来索取臣等三人。陛下为了臣等竟然受累，全国遭到了破坏。他们不获臣等三人绝不会罢休。故而请陛下赐臣等众多兵马，臣等愿骑象拼死一战。”万象王听了三个部属之奏后便拨给战象200、士卒40000。又问他们先打敌方哪路军。3位部属答道：“先打驻在囊汉地区的阿瓦王德多明绍的人马。”于是他们率兵马向囊汉地区进发。阿瓦王德多明绍探得万象兵已接近缅军后便套上象马鞍座，率包括5支马军在内的18支人马，摆开阵势以待。当万象王之兵马靠近后，缅军将领奋勇驱象冲来。色林明觉廷与阿南侯遭遇后大战许久未分胜负。后因阿南侯的骑象招架不住，就地倒下。当阿南侯换乘战马时，明觉廷手下的象兵用矛刺去，刺中腰部，当场毙命。阿瓦王德多明绍骑丹绵苏瓦象要与勒宫侯对阵，便全力冲去，勒宫侯抵挡不住，由象换骑了马得以逃脱。缅军将士象马兵勇见敌就杀，杀得万象兵四散逃命。缅军追击败兵，抓捕俘虏。俘获象60头，敌兵3000。敌兵死亡无数。缅军返回囊汉营地。营地与摩诃乌巴亚扎驻地相隔4英里。枪炮声大作，以为敌军来攻，摩诃乌巴亚扎遂派快马前来探问。答已战胜来攻之敌，杀死阿南侯，还俘获许多象马兵勇。

万象兵又败，万象王的大元帅鄂底隆亚扎沃向万象王奏道：“敌军远途而来，竟能将我全国摧毁，想臣等亦是堂堂男子汉，岂能容敌如此猖狂！臣等亦应部署兵马，率领象、马、兵勇拼命战敌，成功便好，不成功便杀身成仁！”万象王比亚晒锡道：“敌军将臣兵勇在疆场上都是勇猛杀敌，舍命效忠之人。现在尚不宜与其硬拼。等时间一久，他们的象马兵勇疲惫缺饷之时再攻为宜。这次他们3人前去交战，也只落得个损兵折将。现在是打不赢他们的。”鄂底隆亚扎沃仍然恳求：“赐给臣中意的兵将象马，愿决一死战。并请明君陛下在臣发兵后2英里处带兵马压阵殿后，若有机会取胜则一起攻打，若情况不好，陛下可速撤离。”万象王依了他的主张，给了他战象400、士卒70000先去作战。鄂底隆亚扎沃大臣骑了一头身高7肘尺名叫比亚拉布翁的发情公象急驰而去。万象王比亚晒锡在其后带战象400、士卒约10000为殿后大军相随。路遇一大湖，便让大象进入湖中浸水。

阿瓦王德多明绍从近路马兵探子报告中得知万象王来攻，便带领包括5支马军在内的共8支人马，摆开阵势迎战。敌方兵勇一到，缅军便全力驱象，勇猛冲杀过去。德多明绍骑了大象丹绵苏瓦冲向敌军，遇上鄂底隆亚扎沃的骑象，双方激战。因鄂底隆亚扎沃所骑大象正值发情期，其他抵敌的大象闻了该象的气味都不敢近前。只有丹绵苏瓦一象敢与之拼杀对阵。相持良久。当阿瓦王明白了此情况后，便先驱象后退，然后一鼓作气，催象猛冲，结果刺中了鄂底隆亚扎沃所骑大象比亚拉布翁的咽喉部位。比亚拉布翁嘶叫着逃走了。阿瓦王急追向上，眼看就准将追及时，阿瓦王象中座卫士投出一支长矛，击中鄂底隆亚扎沃，他当场中矛身亡，骑象亦被捉获。鄂底隆亚扎沃一死，万象军兵败如山倒。缅军兵勇竞相追击，俘获敌将12名，大象50头，俘虏2000余，死亡无数。德多明绍追击了约2英里左右，天色已黑，仍不见万象王，便返回营地。

从此以后万象人不敢再露面。约过了一个月许，摩诃乌巴亚扎对众将官道：“吾军兵驻囊汉地区，万象王是不敢挨近城镇乡村了。吾军宜退到孟山，让将士们在此雨季中种庄稼，象马兵勇均可休整一番。”阿瓦王德多明绍等诸土司、将领都一致同意。于是大军撤到孟山。彬尼亚江带战象500、骏马1000、士卒10000护送孟、缅、掸族兵勇中的伤病员回汉达瓦底。当万象王得知他们行军路线后，张开双臂恨恨地诅咒道：“朕之所以没有马上迎战摩诃乌巴亚扎，并非怕他。哼！让其到朕国土来，就生病、挨饿、多受罪吧！等尔等都拖累拖垮之时，朕再来收拾你们！前番朕东躲西藏，今日便叫尔等知道朕的厉害了！”便派了一个名叫彬尼亚鄂底的大臣带战象100、士卒20000进发到山中，偷袭护送伤病员的彬尼亚江。受了万象王之命的彬尼亚鄂底便领兵潜入山林中，等候袭击彬尼亚江的人马。

彬尼亚江骑了一头名阿勃延的大象正在行进之时，彬尼亚鄂底从林中冲出，高呼：“我正在找你！”杀将上来。双方交战多时，万象王的大臣彬尼亚鄂底那骑了援象上前助战；彬尼亚江之侄山达亚底马骑了甘达约大象与之对阵。万象王的大臣彬尼亚鄂底那所骑的象扭头而逃。追击之下，彬尼亚鄂底那连人带象竟被活捉。彬尼亚江刺中了彬尼亚鄂底的骑象后，该象就地倒下。当时，缅军一兵勇用长矛刺来，彬尼亚鄂底当即死于象背之上。彬尼亚鄂底一死，万象军便一溃千里。缅军俘获包括彬尼亚鄂底骑象在内的象共有30余头、战俘500余人。敌军死亡众多。于是缅军又整编了伤病人员，继续缓缓地向汉达瓦底返回。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得知此事后大喜。赐赏他八角槟榔杯、咸茶罐、饮水瓶、痰盂、朝服、好布。将扎格罗村赐给山达亚底，还奖赏其槟榔杯、咸茶罐、朝服、好布等。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驸马德多明绍等在孟山镇准备住上整个雨季、种庄稼。万象王不敢露面，只是躲在深山密林之中。摩诃乌巴亚扎等虽多次派人寻找，不见踪影。于是摩诃乌巴亚扎召集众将商议。彬尼亚德拉道：“虽已派人多次寻找万象王，未能寻得。依臣之见，我们在孟山之时，他定是不敢露面了。故应向陛下奏明，请求调大军返回，待我军返回后，万象王比亚晒锡方敢住进城里。一年之后，待吾军将象马兵勇休整好时再来攻打，可望擒住万象王比亚晒锡。”摩诃乌巴亚扎说：“此议甚好。”便命彬尼亚德拉修书一封呈交缅王陛下，书中写道：

“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及全体将官叩奏缅王陛下：臣等奉命追捕3个部属。在孟山与万象王兄弟及3个部属大队人马相遇。臣等率英勇的各支大军围攻敌军。托陛下洪福，大败号称十万象主之比亚晒锡。他收拾残兵败将弃城而逃。臣等俘获其弟乌巴亚扎及王妃3位、嫔妃宫娥20人、将官30余、象400头，马1000余匹、大小头领兵勇5000余人。臣等从孟山出发追击，遇敌军象马兵勇后，阿瓦王出战，杀了阿南侯，夺得象60头，俘获敌兵勇3000余，后又有鄂底隆亚扎沃前来交战，臣等又斩了鄂底隆亚扎沃，俘虏大臣12名、象20头、敌兵3000余。自此以后万象王比亚晒锡便不敢再露面。我军将士宛如天兵天将追击敌军，万象王比亚晒锡为保全性命躲进深山密林之中。此情此景犹如当统治3000由旬宽阔森林的狮王走出红宝石洞时，鼹鼠、松鼠、蜥蜴、乌龟、鬣蜥、豕鹿、兔子等都会躲进洞穴内一般。又像以阿纪罗伐底河、摩唏河、萨罗布河、耶牟那河、恒河等名字著称的五大河波涛滚滚地流进浩瀚的大海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被浩瀚的海洋所吞没一样。我英勇善战的将士虽搜遍万象全国，无奈此地沼泽、洼池、草莽、树丛、密林无边无际，酷似浩瀚的汪洋。此地此景犹如狮王与兔子；大鹏与燕子；龙王与蜥蜴的关系一般。谨此叩奏吾王陛下。”此书命12骑快马呈交缅王。

信送到汉达瓦底京城，交缅王阅后，缅王便下令召回缅军。缅历927年5月5日（公元1565年8月1日），大军从孟山返回。7月11日（公元1565年10月5日）金曜日回到京城汉达瓦底。抵达的当日便将所俘获的万象王妃、子女、臣僚、象马、兵勇等呈献缅王。父王大喜，赐王太子金轿；赐驸马德多明绍金丝朝服；诸有功土司、将士均一一有仪仗、邑地等封赏。对所俘获的万象王妃比亚基、王妃阿瑜陀耶王之女玛努亚、景栋土司之女底里马、万象王侄女底里鲁达、万象王嫔妃大臣之女20余人，都一一赐给衣物、用品、侍女等，安置在宫中。对年仅16岁的万象王之子弟孟山侯乌巴亚扎也不加斥责，反赐以仪仗、奴仆、住所，命其在缅王身边侍奉。将从万象全国抓来的1000余人分别组成服役队，配了头领，安置在城中划定的区域就地服役。

万邦之主、王中之王、众白象红象之主缅王陛下召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臣降旨道：“今日朕之国度，地域广大。在如此广大的疆域内，总不免有某属国起事谋反。有时必得朕亲自出征。当朕领兵亲征不在京城期间，歹徒有可能乘机网罗党羽谋反。到那时，黎民百姓受害且不说，也会影响到在我国挂褡的贤德僧侣诵经修行。此外，对谋反歹徒不杀不行，也不免触犯杀生之条；国无安宁日必然导致税收减少。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朕欲使京城也建成像给杜摩底即东吁城一样，固若金汤，任何歹徒、乱寇均攻之不破。把国中的富人、僧侣等均安置城中。若一旦有战事，需朕亲征之时，歹徒也不敢作乱。如此，全国方得繁荣昌盛。惟有安宁昌盛，众百姓僧侣才能为己为公、行善积德。只有功德无量方能遂朕修成正果之愿。”





[1]
 指勒宫侯、阿南侯、杜岩侯。



（237）建造汉达瓦底京都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洪福齐天的吾王陛下威震天下，外国使臣若来访时，若无坚固壮观的城墙沟壑等将有失体面。故宜建造符合都城七条件 
 

注



 的城郭。”众将臣亦纷纷赞同。于是聘请高明的占卜师们卜算时辰，在京都汉达瓦底以内每户征夫一名。于缅历928年8月10日（公元1566年10月22日）木曜日破土动工。挖了城前的山填了城西的洼池。工程浩大，民夫多如蚁虫，一片繁忙景象。

缅历928年11月6日（公元1567年1月15日）金曜日，王弟莫塔马侯之女去世。钦命其幼女与姐夫若开王弟底里达马道加匹配成婚。该年11月20日（公元1567年1月29日）金曜日，为大光佛发塔举行升伞仪式。缅王捐献王冠。庆典活动为时一周之久。为700僧侣布斋。并施舍僧用八法器等。同年12月5日（公元1567年2月12日）金曜日，为摩诃泽底升伞。斋请700僧侣，为时一周，并布施许多僧用八法器及物品。同日，汉达瓦底城开始挖护城壕。施工时，挖得在洞中修行的瑜伽僧一位。出洞后不久便死去。同年12月20日（公元1567年2月27日）土曜日，在瑞牟陶佛塔埋入由吉王赠送的价值10缅斤白银的一副嵌红宝石琥珀耳环；王后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佩戴的一副价值15缅斤白银的嵌红宝石绿玉的龙形耳环；价值15缅斤白银的嵌红宝石发簪等，用10缅斤重的金钵装入后埋于塔中。在埋入的金贝叶书上言明：日后一旦该塔倒塌，此金银宝物由当时该庙产的继承人作修缮之费用。在德瓦奥瑞佛塔也埋下了宝物。在殿前的佛发塔中也埋下金银宝器。后又将自己所穿皇服卖了的钱为佛塔全身贴金。布施建造了一所十分别致的尖顶阁。此尖顶阁是用亚齐王赠送的、由轮船运来的艾纳香木所造。并捐献了2缅斤又36缅钱的黄金作尖顶阁贴金之用。重新修复了孟密倒塌的素当卑佛塔，并为塔身贴金。缅历928年6月10日（公元1566年8月24日）金曜日，在瑞牟陶佛塔周围建造了与缅王年岁相等数字的52尊小佛塔。





[1]
 都城七条件详见（44）节。



（238）兴建汉达瓦底京城等三大工程



缅历928年9月5日（公元1566年11月16日）金曜日，3400平方达 
 

注



 的京都皇城、瑞牟陶佛塔围墙、藏经楼等三大工程同时开工兴建。9月18日（公元1566年11月29日）木曜日，立城门柱，铸造四大佛像。

同时铸造的此四大佛像中，拘楼孙佛佛像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76缅钱；制作佛冠共用金19 
 缅钱。并用了王佩戴的绿玉指环一枚、蓝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杯上所嵌3000颗红宝石。该佛冠共用黄金64缅钱，有63颗红宝石镶嵌在佛冠之上。

铸造拘那含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又76缅钱；佛冠用金1缅斤又92 
 缅钱；佛冠上的宝石是用缅王佩戴的蓝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盒上的248颗红宝石镶嵌。该佛冠共用黄金62 
 缅钱，还镶嵌了缅王佩戴的一枚红宝石指环及2678颗宝石。

铸造迦叶佛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5缅斤76缅钱；佛冠用金1缅斤又98缅钱。佛冠上的宝石是用缅王佩戴的猫眼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盒上所嵌宝石共3911颗。佛冠共用黄金62 
 缅钱，佛冠上共镶嵌了红宝石1210颗。

铸造乔答摩佛佛像时，连同宝座一起共用白银17缅斤又77缅钱；佛冠用黄金1缅斤又37缅钱。用缅王佩戴的红宝石指环一枚、御用槟榔杯上所嵌的2994颗红宝石镶嵌佛冠。该佛冠共用黄金64 
 缅钱。并用了红宝石指环一枚及1430颗红宝石。

这4尊佛像的大小为：底座宽2肘尺又4指；身高自底座到佛冠为4肘尺2迈又4指。此为缅王捐造的4大佛像。同时，每天用4只金钵、4只银钵、4只金菜盆、4只银菜盆、4只金匙、4只银匙进行供奉。以上诸功德事业圆满完成后，土司、诸侯等修整京都市容。





[1]
 1平方达=10.2425平方米。



（239）汉达瓦底的二十座城门



汉达瓦底20座城门的名字如下，北面诸门：西北角门由德林达依王负责建造，命名为德林达依门；此门之东有一门，由阿瑜陀耶王负责建造，命名为阿瑜陀耶门；再往东有一门由莫塔马王建造，命名为莫塔马门；依此往东一门由布坎王所建，命名为布坎门；又往东一门由勃生王所建，命名为勃生门。

东面诸门：东北角门由卑谬王负责建造，故命名为卑谬门。此门向南一门由阿瓦王负责建造，故名阿瓦门；向南又一门，由东吁王负责建造，故名东吁门；再向南又一门，由万象王负责建造 
 

注



 ，名万象门；再向南又一门由达拉王建造，名达拉门。

南面诸门：东南角门由清迈王负责建造，故命名为清迈门；由此往西一门，由翁榜土司负责建造，故名翁榜门；再向西一门，由孟养土司负责建造，故名孟养门；又往西一门，由孟拱土司所建、名为孟拱门；往西还有一门由土瓦王负责建造，命名为土瓦门。

西面诸门：西南角之门，是命格礼土司所建，故命名格礼门；由此向北一门，是命孟乃土司所建，命名为孟乃门；再向北一门，是命良瑞土司所建，故命名良瑞门；又向北一门，是王子达耶瓦底王所建，故命名为达耶瓦底门；再又向北一门，是命登尼土司所建，故命名为登尼门。

上述所有诸门的方向、名称皆与建造汉达瓦底城时期健在的纳瓦德所写的一首诗中所载相符。《缅甸大史》中将翁榜门称为孟密门；将德林达依门称为阿瑜陀耶门；将阿瑜陀耶门称为德林达依门；将万象门称为达拉门；将达拉门称作为万象门，这与那瓦德所写不符。

此20座城门均造成尖顶阁楼式，饰以金色。城门外立双层栏栅。城门也全涂金色。

缅历928年11月13日（公元1567年1月22日）月曜日，彭世洛侯即阿瑜陀耶王长女之夫婿奥亚达马亚扎之女比亚恩达黛维、登尼土司之女、津永土司之女等3女与其随从奴婢等一起被献予缅王。她们于同一日一起入宫。缅王建华宫安置，并赐穿戴。该年万象王长女之夫婿孟巴侯带领战象100、随从2000余人前来归顺缅王。缅王命其宣誓效忠后，赐穿戴仪仗等，并赐地安置，使其常侍奉左右。此编中记载了汉达瓦底白象之主缅王陛下举大军攻下阿瑜陀耶城。使上自阿瑜陀耶王，下至其太子等一起向缅王臣服，并使阿瑜陀耶王将4头白象一起献给缅王的情况。





[1]
 原文如此。实际上，万象王在逃，尚未被完全征服，不会亲自来负责造门。可认为万象已是缅王属地，故设此门。




中卷 第十四编





（240）为瑞牟陶佛塔升宝伞、建新塔、封赏各级官员 
 

注







缅历929年3月17日（公元1567年5月24日）木曜日，缅王为瑞牟陶佛塔及其周围52座小佛塔举行升伞礼。布施了所戴之王冠。斋请村居派林居派众多高僧、法师7日，并施舍僧用八法器等物品。同时也为介布翁佛塔举行了升伞礼。同日，开始为新皇宫选择地点。除建造金寝宫外还造了尖顶阁，建造完毕后于5月14日（公元1567年6月19日）金曜日迁入金寝宫。任命彬尼亚德拉为建造皇宫事务官。建造主殿及尖顶阁大堂时，百官臣僚必须每人送一根木料参加建造。其余宫殿和后妃寝殿则分派各王侯负责建造。

同年，在汉达瓦底。由于从各国俘虏来的人员很多，缺衣少食。缅王便向众僧侣广为布施；取国库的大量衣物粮食救济缺衣少食的贫苦百姓。同年10月20日（公元1567年12月19日）土曜日，在宫内搭巨大彩棚，斋请圣贤高僧，并亲自聆听诵经传道，布施众多物品。该年11月4日（公元1568年1月2日）日曜日，孟拱土司捕获一头白象。该土司将白象与高3肘尺1迈4指高的骏马一匹、绿玉一块、一块可制成马鞍的大块琥珀一起献交缅王。缅王便命将该大块琥珀雕成一尊底座一肘尺的坐佛，每日叩拜。

有消息说万象王率领人马要来攻打彭世洛城。彭世洛侯便来奏报缅王。缅王命孟养土司、孟拱土司、孟密土司、翁榜土司、良瑞土司、孟乃土司等6支人马共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60000，沿孟乃一线去清迈。大军抵达清迈郊野孟鄂唏时，万象王闻汉达瓦底将士攻来已先撤离该地。缅王得悉万象王已撤走，便命6土司大军返回。6土司大军到达恩达吉里时，缅王命孟拱、孟密和孟养3位土司来汉沙瓦底见驾。土司们抵达后，缅王赐赠他们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嵌红宝石大刀等物。此外还向他们赐赠了印度产的上等薄纱、各色粗细布、呢料。对从清迈返回的孟乃、良瑞、翁榜3土司也赏赐给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嵌红宝石大刀、各色布匹等；又分别赐赏了该6支人马中的孟、缅族各级将领以各种用品；还赐赏了彭世洛侯以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衣物等。

缅历929年12月18日（公元1568年2月14日）金曜日，同时建成了金尖顶阁、宫殿6所。院内有嫔妃宫娥住处、象厩等。同日，在20个城门门楼处斋请圣贤高僧1000人。念诵8段喜庆经文及8段消灾经文。并布施了薄纱、布匹、成筐茶叶等物品。1月16日（公元1568年3月13日）金曜日，鄂底维土司嗣子因土司去世，将老土司受封赐的仪仗、钦赐用品、小雌象、马匹等献呈缅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将呈献的仪仗物品收回，三天之后又重新赐给土司之子，并仍赐原邑，立其为鄂底维土司。

同年1月19日（公元1568年3月16日），月曜日，缅王乘坐尖顶阁状御车进南和平门绕西行进入皇宫。钦命皇宫名为甘普遮达底。驾到皇宫之日，缅王分别给众亲王、皇亲国戚、文武众臣、大小官员赐封名号；赐赏食邑、仪仗等。还分别赐赏御林卫戍长官以食邑、金、银、穿戴衣物等。缅王进宫后于1月20日（公元1568年3月17日）火曜日驾临内廷府，赏众亲王、众大臣以府第、住所。分别赐莫塔马王妃、卑谬王妃、东吁王妃、阿瓦王妃、顶兑王妃5位王妃以3层顶盖素殿、凉亭、侧殿、王妃用轿、八角槟榔盒、嵌红宝石咸茶罐、饮水瓶、嵌红宝石权杖、金伞2把。因为底里达马道加、内谬觉廷、明拉觉廷、亚扎丁坚、德勒帕耶、底里泽亚觉廷、明摩诃、彬尼亚德拉、彬尼亚劳、彬尼亚仰、埃蒙德亚等亲王、大臣的夫人共12位 
 

注



 ，皆为王族，故钦赐带红宝石流苏的槟榔盒、咸茶罐、金水罐、金盆等。赐摩别那腊勃底、阿瓦那腊勃底西都、清迈王比亚丹、阿瑜陀耶王比亚达底亚扎等4王居住双层无浮雕的白宫。

赐赏众大臣的物品与名位座次如下：

彬尼亚德拉御前左位一品 
 

注



 首席，赐镶绒冠帽、绒上饰重一缅两之纯金花、四面额带、护肩甲、护手甲、九道绶带、带绒罩的金壶、金水罐、金盆、金盘、红宝石手杖、红宝石花篮、脚大拇趾套、手大拇指套、靠枕、洗手盆、带3层榕叶状挂饰的金杆金把红伞、抬轿7顶、鼓7只、唢呐3把、喇叭3口、五间连房饰有五道房椽、阳台、飞檐式红边屋顶、有高台门廊加绿缎蒙顶。还同时赐给了理事府。与彬尼亚德拉一起居于左位的还有：彬尼亚江道、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南达都拉、彬尼亚晒、南达觉廷、德勒帕耶、明摩诃、彬尼亚勃尤、德门毛昆、比亚达迈、德门埃勃耶、恩达都、底里比亚格曼、巴亚丁坚、比亚格曼等共16位官员。都赐与高台门廊的府第。

赐底里达马道加为御前右位一品首席，赐镶黑边冠帽、金花八朵、四面额带、九道绶带、槟榔盒具、咸茶罐、饮水瓶、金痰盂、红宝石手杖、红宝石花篮、带3层榕叶状金把红杆红伞、红鼓7只、唢呐3把、喇叭3口、五间连房饰有五道房椽、阳台、飞檐式红边屋顶加绿缎蒙顶，并赐给理事府。与底里达马道加一起得到一品右位的有：彬尼亚劳、彬尼亚恩达、彬尼亚丁、彬尼亚坝、彬尼亚别、佐格拉、拜涅、德门巴仰、内谬觉廷、德门比亚萨、德门约格拉、底里达马拉、埃蒙德亚、苏勒宫恩、拜丁延等共16位官员。亦皆赐与有高台门廊的府第。

左位二品首位是弁琪，赐镶黑边冠帽、带金蕊的花官服、金盒、3层榕叶顶红伞、白色飞檐顶府第。与弁琪一起居左位二品的还有赖亚毕、明丁克亚、耶丁仰、苏蒂埃格亚、巴亚觉都、赖亚弁琪、拘道仰达梅、比亚德扎、耶格曼、布翁尼亚德瓦、南达觉都、尼勃拉约达、埃宫本、苏努登等共15位官员。并分赐有高台门廊的府第。

右位二品首席是南达约达，赐黑边冠帽、带金蕊的花官服、金花8朵、带榕叶状红伞、白色飞檐顶府第。与南达约达一起居右位二品的是：德门比亚、达马耶格曼、泽亚加马尼、育丁延、达瑙、巴亚布翁米、乌博、尼登晒、赖威仰达都、泽丁延、赖亚底里仰达拉、当马甘、苏马努拉、比亚拜等共15位官员。各赐有高台门廊的府第。

赐赖亚道欧德约为左位三品首席，黑边冠帽、腰部镶九宝的官服，赐有月亮、鱼等图案的彩棚。与赖亚道欧德约一起居左位三品者为：仰马约达、窦达亚扎、南达丁坚、赖威瑞当、南达巴拉、泽亚约达、德加山杜、都利亚甘马、都利亚亚扎、拜甘马、耶甘马、底里南达、丹布翁、宋德亚底等共15位官员。分别赐与带高台门廊的府第。

赐比亚格林东右位三品首席，黑边冠帽、带金花蕊花官服、带高台门廊的府第。与比亚格林东一起封右位三品者还有：康达亚扎、阿塔那都、比永山都、意杜甘马、底里格曼、底里马努右、比永甘马、苏达博、绍宫达、莱格芒 
 

注



 、南达勃亚、登甘马、尼甘冈、晒加育达等共15位官员。并赐与带高台门廊的府第。

赐陶迈耶左位四品首席，黑边冠帽、带金黑边花蕊花官服、四朵花、金盒、咸茶罐、白色飞檐顶府第。与陶迈耶一起封为左位四品的有：耶傣加马尼、亚扎约达、赖亚瑞当、苏当拉、尼冈登、仰马耶都、赖亚钦蒙毕甘冈、巴拉都亚、晒加约达、登卡亚扎、阿蒂德亚、勃瓦贝丁、勃亚德瓦等共14位官员。并赐高台府第。

赐山达甘马右位四品首席，黑边冠帽、带金花蕊花官服、四朵花、金盒、咸茶罐、白色飞檐顶府第。与山达甘马一起封为右位四品者还有：赖亚仰达梅、德拜内恩、遂亚扎、莱格曼、玛尼德瓦、阿泽勃亚、德温达马、阿巴贡拜、冈仰亚底里、格曼漂、乌贝丁、欧比德瓦等共14位官员，并赐高台府第。

赐封乌登亚扎以及金加都、南达勃坚、泽勃仰、赖亚南达毕西、亚扎巴亚代底、巴亚泽亚、南达泽亚、比永底里、阿德沃、色育勃曼、阿巴贡等共12位官员为左位五品。并赐高台府第。

右位五品官员的名单不详。五品之外的官员皆赐布巾冠，在御前侍奉。居左位者有以下39位：泽久、底里瓦拉、仰比亚布翁、布翁尼亚约达、德瓦达马、底里亚扎、拜甘久、克伊达德纳、达马约达、阿莱岸、布翁尼亚甘马、登克约达、底哈德瓦、布翁尼亚达马、兹拉约达、玛尼都亚、莱盖撒里、杜德瓦、玛努凯马、甲勃恩、亚马德瓦、泽道、宋玛纳底卡、遂甘马、拜格都、底里杰翁、拜甘冈、布翁尼亚马尼、晒加德瓦、埃底德瓦、兹拉勃亚、晒加勃亚、泽拉甘、窦达甘马、埃勃代、拜勃恩、恩达底里、晒加底哈、德曼德拉。官居五品之外右位者有：贝格腊、恩达亚马、耶约达、杜登纳达、泽格曼、埃底德亚、丁勃亚、恩达甘马、泽甘冈、亚扎勃拉、布翁尼亚底哈、埃加约达、达马德瓦、比亚马拉、都耶、比亚那耶、都亚约达、丹巴耶、德瓦约达、藉亚达马、巴亚登卡、瓦都巴、延达都亚、甲当亚、恩达德瓦、都亚甘马、晒加德那、底里巴拉、宋玛纳约达、莱甘拜、比永格曼、埃底布翁、拜拉甘、阿比南达亚扎、泽勃代、登克达马、包嘎德瓦、宋德约达等39名官员。其他许多亲王、贵胄及无品第的官员亦各有赐赏。

当时，汉达瓦底城因富丽豪华的皇宫殿堂与都城显得分外壮观。简直可以与阿育王所在之华氏城相媲美。城内象、马、人声喧哗，加之鼓、钹、法螺的乐声，宛如浩瀚的大海中的波涛声一般，不绝于耳。那时节，因汉达瓦底京城中人口过多、钱币短缺。一箩稻谷竟卖到纯铜5缅斤之价。白象、红象之主缅王陛下知此情况后，遂命蒲甘王为统领，摩诃约达为监军，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20000，前往万象乡村一带收缴稻谷。蒲甘王等到了万象乡村后，由于蛮横无礼，万象百姓聚集象、马、兵勇等抵抗缅军。监军摩诃约达被捉，蒲甘王战败，率兵勇返回。抵达汉达瓦底城时，白象主缅王陛下大怒，命在德班彬尼亚地区造一大木笼，将蒲甘王及其部下全部囚入木笼内，准备用火烧死。缅甸法师、孟族法师、云族法师们商议，一致同意去拆了木笼、熄灭了火堆，将蒲甘王及众兵勇释放后全部接到寺内居住，因是法师们作主释放了他们，陛下倒也未再发怒，竟非同寻常地忍了下来。





[1]
 此节内容在《缅甸大史》中分五节写成。原标题仅写成“为瑞牟陶佛塔升宝伞”，实际文中绝大篇幅写建新塔、封赏各级官员事，为便于读者阅读参考，在标题中补充写明。 缅历929年3月17日（公元1567年5月24日）木曜日，缅王为瑞牟陶佛塔及其周围52座小佛塔举行升伞礼。布施了所戴之王冠。斋请村居派林居派众多高僧、法师7日，并施舍僧用八法器等物品。同时也为介布翁佛塔举行了升伞礼。同日，开始为新皇宫选择地点。除建造金寝宫外还造了尖顶阁，建造完毕后于5月14日（公元1567年6月19日）金曜日迁入金寝宫。任命彬尼亚德拉为建造皇宫事务官。建造主殿及尖顶阁大堂时，百官臣僚必须每人送一根木料参加建造。其余宫殿和后妃寝殿则分派各王侯负责建造。



[2]
 原文如此，实只列有11人之名。



[3]
 缅王上朝时，群臣按五个等级安排在御前左右就座。该五等级缅文为：Taw、Du、Sani、Ahtwunbawaw、Pyinbawaw。现按其意分别译为一、二、三、四、五品。



[4]
 原文与右四品中一人重。经查《缅甸大史》，二者同音异字，故译作莱格芒。



（241）阿瑜陀耶王谋反



前面曾叙述到缅王召老阿瑜陀耶王到京城后，曾赐其在汉达瓦底造两层无浮雕装饰的白宫居住。老阿瑜陀耶王请求削发为僧，缅王陛下深信不疑。赐其粗细各色布匹、僧用物品等。这个出家为僧的老阿瑜陀耶王又请求到阿瑜陀耶去朝拜佛塔浮屠。老阿瑜陀耶王的幼子比亚亚马敦上一次在随驾出征清迈时病死。比亚亚马敦的妻子儿女们都要求回阿瑜陀耶去。缅王便赐赏许多物品派官员亚扎玛努护送比亚亚马敦的妻儿回阿瑜陀耶国。未抵达阿瑜陀耶国时，亚扎玛努便与比亚亚马敦之妻私通苟合。阿瑜陀耶王知道此事后便修书一封上奏缅王，备陈亚扎玛努的非礼行为。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接到阿瑜陀耶王的信后盛怒，要将亚扎玛努斩首。随后即派官员兹拉丁延前往，宣判亚扎玛努因触犯王法而就地正法。出家为僧的老阿瑜陀耶王还了俗，与其子阿瑜陀耶王合谋，闻知兹拉丁延前来便在途中把他杀掉。得悉这一消息的阿瑜陀耶老王的大驸马奥亚彭世洛侯便道：“阿瑜陀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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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自找苦吃，打那种不该打的算盘。我不能像阿瑜陀耶王那样，自讨苦吃。我应该先去参见缅王，向陛下表示效忠。”于是他带领大批兵马去汉达瓦底京城。缅历930年3月17日（公元1568年5月12日）金曜日抵达，到缅王驾前参见，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大喜，当即赐封其为当基土司。并赐赏王冠和白伞。

阿瑜陀耶王得知奥亚彭世洛侯赴汉达瓦底后，便聚集大批兵马到达彭世洛。带走城中之女子、富绅等返回阿瑜陀耶。缅王陛下闻知此事后道：“阿瑜陀耶王不忠不义。他既已谋反，那便是当基土司当阿瑜陀耶城主的时机已到。”于是缅王召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文武官员问道：“进军阿瑜陀耶卿等意见如何？”这时，彬尼亚德拉奏道：“阿瑜陀耶老王还了俗，与其子共同谋反。依臣看，绝非阿瑜陀耶一国所干。还有万象、勒外参与此谋。此举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应召集全国所有各王侯，调动大批象马兵勇，浩浩荡荡大举进攻，稳扎稳打方能征服阿瑜陀耶国。若有别国派援军助敌，还需分兵征讨。”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听了彬尼亚德拉所奏后，也奏道：“彬尼亚德拉所奏言之有理。但不宜仓促行事，需善谋良策，待旱季到来之时，有序地率大军出征方好。此外，我们已充分了解阿瑜陀耶、万象、勒外三国的实力，对自己的实力也早已一清二楚。故陛下应派兵遣将与当基土司一起率兵马进军彭世洛，坚守该城为好。”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赞同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所奏，便派阿瑜陀耶驸马当基土司、彬尼亚劳、彬尼亚江道、彬尼亚勃仰等各率一军，带战象300、骏马34000、士卒60000于4月5日（公元1568年5月29日）迅速进军彭世洛。抵达彭世洛后，便加固城池壕堑、工事、堡垒等。并搜集了四乡的稻谷运入城中，建粮仓贮存。

同年4月（公元1568年5月下旬至6月），锡兰国王派高僧偕众多官员将神国四天王施舍的一只有四道圈纹的玉石钵用轮船运到汉达瓦底来献。还带来了语词恭谦的信件。从勃生传来运载宝钵轮船抵达的消息后，缅王便命众亲王、文武官员在码头准备了上载尖顶阁状篷轿的金劳加船，金劳加船四周还布有300艘皎雷船等，满载锣、鼓、琴、笙、唢呐、喇叭、笛等乐器，迎接载钵船的到来，届时，众乐齐鸣，震撼河面。宝钵被运送到汉达瓦底后，用特制装饰着九宝带盖金盒装好，置于宫中供奉。缅王请锡兰王派来的法师高僧居于“欢喜林”御花园中。为他建造了美观的寺院，请他挂褡。这位法师与熟知巴利经文的缅、孟、云族法师们一起，每天在寺内诵经传道。缅王为他们提供了僧用四物。

缅历4月22日（公元1568年6月15日）火曜日，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王后薨。缅王陛下不胜悲怆。

阿瑜陀耶王得知当基土司和3位缅军将领共驻彭世洛城的消息后，便遣使去联合万象国，万象王自恃有阿瑜陀耶王的支持，便率大军来攻彭世洛城。阿瑜陀耶王也带了战船500、劳加、铁船30000从水路进军彭世洛。驻彭世洛的3位缅军将领闻讯即将军情急奏缅王。缅王降旨道：“若阿瑜陀耶王和万象王来时，卿等定要生擒他们，莫使其再逃脱。朕待结夏以后，雨季过去，天气放晴时，自会率领众王侯出征。”当基土司与3位缅军将领遵旨布防。阿瑜陀耶王沿水路到达格曼拜时，勒宫底马侯也带了战象10头、士卒约3000到达格曼拜。万象军却因路途遥远尚未抵达。阿瑜陀耶王在勒宫底马侯到达后，便进军彭世洛，挨近城下驻扎了大队人马。当基土司与3位缅将商议后派了彬尼亚江道之侄宋德亚底和彬民亚仰之弟德曼德拉带战象80，士卒约20000出城去攻勒宫底马侯的人马。勒宫底马侯战败，勒宫底马侯本人死。缅军共打死敌军3200人。余下敌军投奔了阿瑜陀耶王所在的水军营中。宋德亚底、德曼德拉等一直追到阿瑜陀耶水军驻扎处。

阿瑜陀耶水军用船上的臼炮、大炮等向缅军射击。缅军损失甚重，便带了俘获的30头战象、500余战俘返回城中。又过了5天左右，万象军抵达。也靠近城壕驻下大军。当基土司与3位缅军将领商议后，派战象200、士卒20000出城攻打万象军。万象王抵挡不住，向城郊后撤。缅军又火烧敌营。阿瑜陀耶王见陆军已后撤，也不敢在城前久留。遂将水军撤到约一英里远处。3天之后，阿瑜陀耶王与万象王商议了一计。派人去河的上游砍下树木，造一300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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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大木筏。将柴薪等引火物满置于筏上。然后将木筏引到彭世洛的沿河上方。待到拂晓时分，引火点柴、放火筏。阿瑜陀耶王亲自带领船200余艘、士卒50000，频频发射火铳，沿水路攻打彭世洛城。而万象王则率兵马从陆路进攻。当基土司和彬尼亚江道也带了战象100、士卒30000打开城门迎战万象军。并派出1000余勇士去扑灭万象等施放的火筏。火灭之后，缅军杀死了筏上的万象及阿瑜陀耶的士卒。缅军用城头布置已就的臼炮、大炮等射击陆路来的万象增援军。万象军向水军驻地败退。当基土司与彬尼亚江道继续追击，万象军溃败。缅军又追击，俘获700余头战象和300余敌俘。敌军死亡无数。缅军搜集了缴获的战象、马匹、俘虏等得胜返城。

阿瑜陀耶王由水路攻城被彬尼亚江道和彬尼亚勃仰挡住。缅军发射臼炮、大炮等击沉、击毁了许多阿瑜陀耶军船只。阿瑜陀耶军抵敌不住后撤，两位缅将因无战船不好追击。敌军多次设法攻城未能获胜，便在离城不远处驻下人马。万象王部将彬尼亚勒宫叫嚷要与彬尼亚江道单骑对阵。彬尼亚江道回话道：“任你骑象、骑马还是步战对阵，何惧之有？普天之下，谁敢与吾匹敌？”当基土司、彬尼亚劳、彬尼亚勃仰商议后，认为敌方诡计多端，单骑对阵不利。于是高声齐答：“彬尼亚江道乃堂堂大国、王中之王缅王陛下的部下，而彬尼亚勒宫不过是区区万象王的下属奴才，岂配与吾将骑象对阵？若万象王亲自前来，吾等才派彬尼亚江道出战。”阿瑜陀耶王、万象王等闻此言后，不敢靠近城前攻打。只是在离城远处布军围城。敌军从5月到8月（公元1568年7月下旬至11月中旬）一直围城不撤。





[1]
 原文误写为阿瑜陀耶公主。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2]
 按1兰约等于1.8米，300兰=540米。在当时不可能造出如此大的木筏，纯系夸张之词。



（242）缅王亲征阿瑜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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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早已派人召集各地土司、诸侯。7月（公元1568年9月下旬至10月中旬）诸侯到齐。缅王便作进军阿瑜陀耶的部署：命大臣德勒帕耶率大队兵马驻守京都汉达瓦底；命大臣丹杰带大队兵马驻守勃生、渺米亚等西部一带城镇。因瑞牟陶佛塔的杜达马佛亭、佐底亚延寺院及周围40小寺曾遭叛匪焚毁，便交付德勒帕耶一笔银钱，嘱其负责修缮。并吩咐他重修温谬已损坏的妖神们建造的佛发塔三合土伞顶。诸事安排妥当后，缅王陛下便打点兵马，部署各路将领出征：

孟拱土司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威觉都为监军；孟密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德瓦甘马为监军；彬尼亚德拉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都耶为监军；底里达马道加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阿德沃为监军；彬尼亚恩达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亚钦蒙为监军；亚扎丁坚率100战象、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晒加约达为监军；瑙亚塔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仰马约达为监军；彬尼亚晒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苏傣坎监军；内谬觉廷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遂亚丁延为监军；南达约达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巴亚泽亚为监军；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觉廷为监军；命王太子为以上11路人马的统帅。

又孟养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德曼为监军；八莫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亚泽亚都为监军；彬尼亚坝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亚扎德曼为监军；明摩诃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陶迈耶为监军；彬尼亚勃尤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南达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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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监军；巴亚丁坚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玛尼德瓦为监军；埃蒙德亚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觉都为监军；底里泽亚瑙亚塔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宋德格马为监军；丁克亚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亚毕为监军；南达勃坚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玛尼都亚为监军；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巴亚南达梅为监军；命德多达马亚扎为以上11支人马的统帅。

又底宝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约达为监军；登尼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南达拉为监军；巴亚加马尼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马努拉为监军；彬尼亚别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约达注原文如此，有误。人名与前面所述重复。为监军；德道榭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比永甘马为监军；德门巴仰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约达为监军；巴亚觉都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拜甘马为监军；德门毛昆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勃拉为监军；南达都利亚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贡纳拉为监军；南达丁坚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达马拉为监军；王弟东吁王明康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泽亚仰达梅为监军；命东吁王明康为以上11支人马的统帅。

又翁榜土司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威南达梅为监军；良瑞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底里为监军；孟乃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亚觉都为监军；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晒加德瓦为监军；约格拉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代底为监军；明耶觉廷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山达约达为监军；德门丹莱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约达为监军；彬尼亚勃仰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布翁尼亚德瓦为监军；德门勒宫恩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布翁尼亚约达为监军；南达泽亚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底里泽亚为监军；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赖亚南达梅为监军；命德多明绍为以上11支人马的统帅。

又清迈彬尼亚鄂底隆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亚扎为监军；清迈彬尼亚丹兰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杜因毕西为监军；清迈彬尼亚南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包嘎德那为监军；景栋土司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宋德亚扎为监军；王侄明耶觉廷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以南达底里为监军；命明耶觉廷为以上5支大军的统帅。

诸军之后为缅王陛下统率的大军，缅王陛下四周有4000名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的卫戍军，前后左右四方各1000名；葡萄牙雇佣军4000名，戴金帽、穿长裤、携带4000门臼炮，护卫在缅王四周；又4000名葡萄牙兵，头戴铁盔、穿长裤、佩长枪，分别护卫在缅王的前后左右四方各1000名；簇拥在缅王四周的还有戴金盔、插金花、穿金防面甲的全身甲胄的骑兵4000人；4000名执金长矛、戴红黑两色头盔的士兵分布在象兵之间；4000名戴红色包头巾、上扣金盔、围金腰带、执金刀的士兵也前后左右簇拥缅王而来。400名土司、将臣之子各骑一头战象随缅王前后。缅王大军的先锋统领为底里泽亚觉廷，监军为赖威仰达都；右侧统领为德榭觉廷，监军为赖亚仰达都；左侧统领为南达觉廷，监军为赖威仰达梅；后卫统领为巴亚觉廷，监军为达马底里。缅王大军中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持枪兵勇56000人。全部50支人马中共拥有战象5300头、骏马53000匹、士卒546000人。缅王陛下犹如转轮曼陀王威风凛凛。大军浩浩荡荡于缅历930年7月21日（公元1568年10月11日）日曜日从京都汉达瓦底出发。驻营曼昂达。

关于此次进军阿瑜陀耶的缅军数字，在《缅甸大史》、《中史》中曾记载为50支人马，兵将共90万或100万不等。而敦丁大臣编纂的《新史》则认为这与《明耶岱巴埃钦》诗中所写的：“浩荡雄伟，四十路军，直取炯国。沿海行进，为镇叛敌，又起征尘。……”这一情况不合。我们认为敦丁大臣所撰写的《新史》是参照了一些讹传的史料写成，而《缅甸大史》却是依据古代可靠史料撰写的。古代史料中曾记载此次共有兵勇546000人。计算一下这50支人马的确切数字时，总计正好相合。《征服阿瑜陀耶茂贡诗》也与《缅甸大史》记载的一致。而《明耶岱巴埃钦》诗指的是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驸马阿瓦王所统领的40支军队，每队10万名兵勇而言。如果把它看作是缅王统率的大军和缅军全部50支军的人马，那么所指的50支部队总共才有40万兵勇。这就不仅与《缅甸大史》记载不一致，且与《新史》所记50路军共54万兵之说亦不一致了。

缅军从曼昂达营地出发，一直进军到阿瑜陀耶北因道地区，共驻营47处。缅王传令彭世洛城的当基土司、彬尼亚劳、彬尼亚江道、彬尼亚勃仰等人率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60000从彭世洛出发，也朝阿瑜陀耶方向行进，向缅王大军这边集中。他们抵达后便将自己俘获的武器、象马兵勇献呈缅王。白象红象之主缅王陛下对当基土司和彬尼亚江道倍加赞赏。将许多穿戴用品赐赏给他们。缅王道：“彬尼亚劳和彬尼亚勃仰在阿瑜陀耶王攻打彭世洛城时，只守城而不出击。如当时也出城追击，阿瑜陀耶王焉能逃脱？”于是撤去他们俩的部下和兵勇。阿瑜陀耶王得知白象之主缅王带领大批兵马来攻，不敢迎战，只在城头部署了大炮等。并搜集四乡壮丁进城，据城固守。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派宋德亚底和德曼德拉去集中彭世洛城的战船。他们到达彭世洛后便用从清迈带来的战船运载稻谷，并载老弱病残迅速返回。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赞赏宋德亚底在彭世洛所立战功，赐其比亚达拜称号，并赏给咸茶罐；同时赐封了德曼德拉以拜纳耶称号，也赏给了咸茶罐。

缅王陛下召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领商议攻打阿瑜陀耶之事。摩诃乌巴亚扎奏道：“如今阿瑜陀耶王只固守而不肯出城迎战。阿瑜陀耶城四面环水，很难攻克。如要长期围城，则吾百万大军粮饷难筹。只有奋勇速攻，方能取胜。”白象之主缅王陛下道：“阿瑜陀耶城虽四面环水而难以攻克，但我军水陆夹攻，阿瑜陀耶城岂能守住？朕已派兵勇去收缴格曼拜、杜温那劳、道格岱、贝晒诸城的粮米。造粮库储粮。雨季来时，命兵勇种田。如有别国援敌，朕将派兵分别征讨，故不宜仓促攻打。”遂命54支人马分布在城之四周，将阿瑜陀耶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并派人到阿瑜陀耶四乡收缴粮草，造谷仓储存。又派兵勇到河上游砍伐可制木栅栏用的圆木。每根圆木约碗口粗细，高十五六肘尺，以建造带有箭垛门楼的木栅鹿砦。工程进展神速，不日竣工。城之东与南两面，河面狭窄，故建成的木栅鹿砦离城墙很近；而西面却因河面宽，木栅鹿砦不能紧靠城墙。于是命众将率兵勇乘船渡河到对岸建带箭垛门楼的木栅鹿砦驻守。待木栅鹿砦全部完工之后，便部署了大炮、臼炮、火铳等。一时枪炮齐发，对准城中轰击。阿瑜陀耶城如同遭到雷击一般。许多房屋建筑倒塌，百姓惊恐万状。此时，缅军将领抽刀指挥部下攻城。下属官兵虽然害怕，慑于将领之威，只得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将官们的督战之下，缅军兵勇不顾敌方射来枪林弹雨，纷纷架梯登城。虽然缅军强攻，终因城头敌方炮弹阻挡，伤亡众多，未能成功。缅军又挖土筑丘，使土丘与阿瑜陀耶城头一般高，然后把枪炮运到丘顶，每日不停地向城中射击。但城墙坚厚难破。缅王想尽种种办法攻城，终未奏效。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心中气恼，下旨道：“尔等妄为王弟、王子、大臣、将领，受朕恩惠却不出力故不能尽快战胜敌军。从今开始，尔等必须努力取胜，凡不出力者，必重罚。”王弟、王子、众大臣将领领旨后，着实加强了各部门兵力，不分昼夜奋不顾身攻城。因阿瑜陀耶军从城头射来的炮火中弹身亡的缅军人数骤增。几次攻城后，每支大军几乎都伤亡不下三四百人。尸体堆积如山，甚至已可当作掩体之用。此时，阿瑜陀耶军探得彬尼亚晒为统领，苏傣坎为监军的一支缅军离河很近而工事不坚，便从城内放出四五只小船。船上的阿瑜陀耶兵勇乘缅军兵勇外出采集蔬菜、柴薪之时，放火烧了缅军的一二个军营。卑谬王德达巴亚扎的部下得知这一情况后才追击敌军。敌军却已带着夺得的武器返回城内了。此事奏报缅王陛下后，缅王亲临现场视察。此时，彬尼亚晒、苏傣坎畏罪逃走。该军属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统领。缅王便迁怒于王弟，命刽子手将王弟德多达马亚扎斩了。正当刽子拉住卑谬王衣袖时，卑谬王的部下捉到了彬尼亚晒和苏傣坎等人来见缅王。缅王威怒之下，众将无人敢劝，彬尼亚晒和苏傣坎被斩。自此之后，众将对王更是畏惧万分。

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召集部下兵将问道：“喂！男子汉们，如果用我手中所拿的鞭子当柴禾来煮饭，能煮熟吗？”部下答道：“殿下的鞭子太小了，煮不熟饭。”王子又道：“敌人抢了彬尼亚晒军中的枪炮，以致统领、监军两将皆被斩首。如今莫说是枪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根鞭子，若落到敌军手中，尔等也休想活命了！”众兵将听了此话，更加奋不顾身，置生死于度外，尽职效力不敢有怠。缅王围阿瑜陀耶城约有4个月，老阿瑜陀耶王，即曾出家为僧又还俗的比亚达底亚扎于缅历931年2月2日（公元1569年4月16日）金曜日遭报应死去。由于战事当头，诸多不便，尸体未及埋葬，只得灌了水银置于一旁。

阿瑜陀耶幼主对众大臣将领道：“缅王围城，因我军发射枪炮，缅军死伤无数。死伤虽众，攻打却不停。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士兵的尸体上筑土丘。定是缅王威怒，他们才如此拼命。朕初接王位不久，朝中将臣可能有的服朕，有的不服。故吾等不宜坚持死守。宜用良言劝慰缅王，使其息怒而去。吾等方能行动自由，再图良策。”阿瑜陀耶幼主与其皇亲贵族们商议已定，便写了一封金贝叶书。书中道：“臣等本不敢对陛下存有异心，而是一个名叫奥亚仰的大臣，当先父在陛下手下削发为僧时，花言巧语怂恿先父还俗造反，并说若出事则由他一人承担云云。先父听信谗言，反叛了陛下。致今日中了报应而死。臣愿按过去旧例，岁岁进贡为陛下效劳。”阿瑜陀耶幼主派人将奥亚仰拷上脚镣，带了许多礼品并金贝叶书来见缅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原是具备种种威德的君主。见呈上的贝叶书后，二话未说，即命卸去奥亚仰的脚镣，还赐他许多穿戴物品，仍然委以官职，让其在身边侍奉。

原先由阿瑜陀耶王邀请的援军万象王，遵守诺言，没有袖手旁观，带了战象1000、骏马8000、士卒30000前来。探子来报，缅王便命耶谬侯明耶路林为统领，瓦格鲁侯赖亚毕为监军，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40000到那拉博地区去探听敌军虚实。明耶路林、赖亚毕等到达那拉博后，驻扎下来。但粗心大意毫无戒备。5日后，万象王来攻，缅军不敌，大败。敌军俘去明耶路林及许多兵勇。监军赖亚毕骑马带19名兵勇逃回。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召集王弟、王子及众大臣将官，当众对赖亚毕道：“朕命你为监军，曾有言在先，谁不尽力就将其斩首。如今明耶路林和众兵勇受了朕的恩惠，忠于朕、愿为朕捐躯，你却对朕不忠，骑马逃回。你惧怕万象人杀你，却不怕我杀你么？既如此，朕要将你满门抄斩。”赖亚毕听罢磕头奏道：“如果是一对十，十对百地上阵对敌，臣愿拼命死战在所不惜。但若明知是一对千，十对万地白送性命打仗，是无谓的牺牲。故臣认为，倒不如回到陛下身边被陛下处死更好，故而逃回。”陛下道：“你方才所奏，尽是开脱之词。那个孟族主将拼命保朕，为朕尽了忠；而你不忠不义，逃回来后反用花言巧语惑朕。”内傅底里泽亚觉廷听后奏道：“臣认为赖亚毕逃回是好事。如赖亚毕不设法逃回，那么缅军的统领、监军两将统统被俘，我等还有何颜面见人？”

白象之王缅王陛下便问：“此话怎讲？”底里泽亚觉廷奏道：“如各邻国都知道圣上的部下统领、监军二将均被生擒，岂不大长了万象王的威风么？如今亏得赖亚毕带了10余名兵勇逃出，返回驾前，是为我军挽回了一些颜面。”彬尼亚江道也奏道：“此言有理。”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又问：“何理之有？”彬尼亚江道奏道：“万象王与我军作战，每战必败，从未胜过。如今在一对千、十对万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取胜，不足为奇。此番又是应阿瑜陀耶王之邀，信守诺言而来。只要臣等去应战，他定不敢对阵。”彬尼亚德拉也奏道：“适才底里泽亚觉廷和彬尼亚江道所奏确是言之有理。赖亚毕实为一条好汉。否则焉能逃脱。他返回后也方知敌军的虚实。圣上就把他看作是一只小鸟，开恩饶他一命吧！”缅王听了众将官所奏，平息了怒气，放了赖亚毕。

缅王又与众大臣将领商议：“今万象军来攻是解除对阿瑜陀耶之围去迎击万象王？还是以一部分兵马继续围困阿瑜陀耶城，另一部分兵马去迎击万象王为好？”彬尼亚德拉奏道：“吾等围困阿瑜陀耶城已有四五个月了。而今阿瑜陀耶老王已得了报应身亡。阿瑜陀耶城中百姓人心惶惶。如果解了城围迎击万象王，那么即使胜了万象王岂不是还得费力重新包围阿瑜陀耶？所以，还是留下一半兵马继续围城，臣等率一半兵力去打万象王。谅万象王不敢对阵。但也须提防万象军于离城较远处扎营袭击我外出寻粮的士兵。应派阿瑜陀耶王送来的奥亚仰到万象王处骗万象王前来。如此便可在离我围城军不远处，轻而易举地打败万象王了。”缅王赞同彬尼亚德拉所奏，即召奥亚仰前来道：“只要你努力为朕尽忠效力，朕将对你赐赏有加。”奥亚仰奏道：“阿瑜陀耶王将臣献予陛下，听任陛下斩杀。今蒙圣上贤德明君不杀之恩，并仍与百官平等相待，不胜感激。臣有幸得以侍奉明君，天恩浩大。即便终生报恩也难尽了。愿舍命尽忠，不敢有怠。”

白象之主缅王便唤彬尼亚德拉和奥亚仰撰拟给万象王的书信。信中道：“甥儿比亚亨敦敬禀舅父万象王陛下：汉达瓦底白象之主缅王率军围城已有四五个月，敌军士兵伤亡甚多。登城攻打中，因城头枪炮射击，敌伤亡更加严重。虽如此，缅军们围城不退，因舅父大驾未到，故甥儿未敢出城反击。盼舅父望眼欲穿。望舅父从速率军驾临，甥儿正好可从城内接应夹攻。白象之主定招架不住，必败无疑。”奥亚仰假扮受阿瑜陀耶王的派遣将信呈递万象王。因奥亚仰是刚从城内出来的人，他对万象王讲了阿瑜陀耶城中情形后，万象王深信不疑。便迅速起兵，并与奥亚仰约好抵达之日。奥亚仰办完此事即返回。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迎战万象王的部署如下：孟拱土司、孟密土司、彬尼亚德拉、底里达马道加、彬尼亚恩达、亚扎丁坚、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各领一军，以上7支人马共带领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由中路进发；底宝土司、登尼土司、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别、德道榭、彬尼亚江道、王弟东吁王明康，各领一军，以上7支人马共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为左路军；翁榜土司、良瑞土司、欧德马底泽亚都拉、德门勒宫恩、明耶觉廷、德门丹莱、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各领一军，此军7支人马共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为右路军。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率领的大军殿后。军中拥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50000，于缅历931年2月9日（公元1569年4月31日）金曜日，从阿瑜陀耶城出发，迎战万象王。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为继续围困阿瑜陀耶城大军之统帅。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阿瓦王等从阿瑜陀耶城出发，行进到达离城约14英里处，下令象马兵勇休息。住宿一夜，次日凌晨，万象王率大队兵马趾高气扬地由那拉博地区出发。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阿瓦王等3路大军派遣3000马军前去侦察。侦察马军与万象王的先头马军相遇，双方交锋良久。马兵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派人回报战情。于是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东吁王、阿瓦王等备好象马，布置了枪炮做好一切战备。阿瓦王德多明绍派兵埋伏在山林中，以便出其不意袭击从山脚处过来的敌军。万象王带领战象1000、运输用象100、骏马800、士卒30000而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万象军靠近缅军后，缅军从两侧向其发射臼炮、大炮，并冲向万象军。当万象军走过山拐角处时，驸马德多明绍又率兵勇从山林中冲杀出来。万象王的部下率兵抵抗。但已有三四头象倒地。眼看支持不住而后撤。德多明绍追击败退敌军。翁榜土司、良瑞土司等6支人马亦放鞭驱象，紧追不舍。万象军被截为两段。摩诃乌巴亚扎和东吁王等亦率领象马兵勇一拥而上，万象王搜集了20000余残兵溃逃。缅军于缅历931年2月23日 
 

注



 （公元1569年5月7日）金曜日，大胜万象军。





[1]
 本节内容在泰国史中也有相近的记载。“佛历二一一一年（公元1567年）缅王出7路大军侵泰。一说兵员达50万，以彭世洛王为第一路军。大军逼大城都，泰方以炮向缅军截击，致缅军无法在逼近城垣扎营。乃于夜间掘洞窟而逼城垣，亦为泰方炮击，死伤甚众。泰方一面向是塞德那坤弗求援。缅王以一时难将大城都攻破，乃下令备足一年粮草，准备持久战。在此期间，皇突生疾病，达24天后，即告驾崩，皇在位共22年。在缅大军包围大城都之下，年27岁的皇子登位，即自任统帅，指挥城内兵员，继续与缅兵鏖战。皇为加强作战力量，召臣僚举行会议。会中推举披耶南为守卫城指挥官，指挥文武全体，作殊死战。缅军包围都城历时5个月，雨季已来临，缅军作战备感困难。缅王乃依彭世洛王所献计策，暗中遣人携书往城中交彭世洛王后拍威戌甲塞（皇的胞妹，皇父在位时，于彭世洛往缅当中，携返大城都作质），示以机宜，拍威戌甲塞即向皇进劝，调皇城兵员不继，恐难持久，宜设法与缅议和，将披耶南送交缅方，以示诚实，和议成功，可保安全于万一。皇为所动，召大臣开会，臣僚多以寡难敌众，佥同此议。披耶南极力反对。众同僚促其牺牲小我，以保国家安全。披耶南毅然答应。皇即下谕由僧王为使者，携和书，偕披耶南出城，交与缅王。缅王颇为满意，即欲罢兵，召各大将会议。各大将献策，宜由拍吗欣差特叻皇偕各大臣亲出城投降，然后罢兵。缅王从众臣议，致书于皇。皇再召臣僚会议，咸以缅王欺人过甚，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乃决定继续抗战。南掌方面，是塞德那坤弗王获大城都求援书，立发兵来救。惟军至碧差汶时，缅王即令彭世洛王遣一臣假作大城都使者，携书至寮军，促迅速行军来救。缅王下谕，于沙拉武里挽巴塞河边险隘地，埋伏重兵。寮军前锋已进入其地，即告中伏，被击得惨败，被掳百人，马象损失更多，寮兵遂溃退。”见《泰国古今史》第24页。



[2]
 注原文写为南达都利亚，与下文东吁王统帅的11支人马中所列将领重。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3]
 原文为缅历931年2月8日，上文言9日才开始迎战万象王，明显有误。经查《缅甸大史》为23日，改正之。



（243）万象王的计谋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听到枪炮声四起，便知已与万象军交手。便命兵勇埋伏于敌军退路拐角处，以袭击敌军。待万象王率领败兵逃来时，缅王部下又冲出追杀，万象王逃入竹林中。缅军又追击了10英里。眼见即将追及，万象王自知难以逃脱，便暂驻了兵马，派一名下属将官修金贝叶书一封送呈缅王。

信中写道：“万象王比亚晒锡敬告王中之王缅王陛下：贵军在攻打清迈城时，王子摩诃乌巴亚扎、驸马德多明绍到卑国乡村一带，曾使卑国百姓遭受劫难。那时，正值吾等前去迎接阿瑜陀耶公主出门在外，不在国内。因而遭受上述劫难。如今缅王陛下围困阿瑜陀耶国四个月许，阿瑜陀耶王告知本王，贵军损伤严重，因而本王带了大量杀伤力、火力强的火器等前来助战。如使用这些武器，可使千军万马毁于一旦。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洪福齐天的陛下，茫茫黑夜，大雨倾盆。卑军所备火器弹药竟毫无作用。卑军犹如毒蛇被除了毒牙一般无能为力而败于贵军之手。卑军今日之败实属意外。陛下真是有天帝释神明相助，致使奇迹出现。上次摩诃乌巴亚扎与驸马德多明绍等来卑国时所毁城镇与乡村，至今尚未恢复。如是洪福之主陛下亲临万象，卑等举国上下不敢抵抗。故从今日起，吾决心不再与陛下对抗，有心向陛下称臣效忠。故不再逃走将军马暂驻此地。今日天色已晚，不能亲自前来见驾，明日一早定来叩见陛下。”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看了万象王送来的书信后，深信不疑。见天色已黑，便也暂驻兵马扎营而息。万象王得知缅军已暂驻不追，竟又连夜逃走了。待到拂晓，当缅军士兵报告缅王后，只见万象军营地上空空如也，只有鸟雀飞翔的情景时，缅王不禁抚掌大笑：“好个小小万象王，你虽用谎言骗了朕，竟亲口讲出了要向朕称臣效忠之言，要逃就逃吧！待朕攻下阿瑜陀耶后，定来攻打万象。那时，看你比亚晒锡还能逃得脱朕的掌心么！”遂将俘获的万象王的嫔妃玛努约梅达等10余人收下，返回阿瑜陀耶城外驻地。此时，王弟、王子等众将又献上俘获的10余名万象将臣、300余头象、5000余战俘。万象兵勇死伤无数。在那拉博地区被敌方俘去的缅军兵勇则有些逃回重新投归缅王麾下。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问，此次开战，是何人打败了万象王的？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是臣与万象王对阵，在臣追击之下，敌军才大败的。”王弟东吁王明康也奏道：“在敌军与王子对阵时，是臣从左路插入猛攻，万象王才大败的。”各土司头人也纷纷奏说是自己如何攻打而击溃敌军的。此时，阿瓦王德多明绍奏道：“现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说是自己打败了敌军。现有俘获的万象将臣在此，不须臣自己说明，请陛下审问战俘便知。”缅王陛下见情况不明，尚不宜论功行赏。便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先审问战俘。德多达马亚扎便唤了万象王部下将领来问。万象王部下将领们道：“打败吾等的是一位肤色黝黑、高鼻梁、骑了一头红象的将领。在他的冲击下，万象王的军队分成四股溃散逃跑。”德多达马亚扎又问：“尔等见了此人还能认得出么？”万象将领们道：“见了面自然认得。”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便命王弟、王子、土司、众将都穿上战袍盔甲，骑着大象，与上战场时一般打扮，到营前集合。又命万象王部下将领前来认人。王弟德多达马亚扎让万象将领们站在营房对面空地上，然后叫王弟、王子、土司、诸将领一一骑象而过，让他们辨认。从摩诃乌巴亚扎开始，挨个儿问万象将领是也不是，都答说不是。但见众将之后闪出一骑涂满朱红色的战象丹绵苏瓦，象上坐着一员猛将，却原来是阿瓦王。万象将领们一见他来，原本对他已惧恐万分，此时像是吓破了胆一般，都不敢站出来指人，只是说“就是他！”纷纷躲到帐篷后面藏了起来。缅王陛下见此情景说道：“好个阿瓦王，尔出尽风头矣！”便将御用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手镯、指环、皇服以及象10头、马20匹、万象战俘100人赐赏给他。又以邑地、佩戴服饰衣物等一一赐赏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东吁王诸将领。另外，对部下、校尉兵勇等也论功行赏，分别赐给佩戴用品、金银等。

然后便下令作好迅速攻打阿瑜陀耶城的部署。有校尉来告，说是缅王老部下、丁因侯巴亚加马尼在攻打万象王以后的攻阿瑜陀耶战役中，见校尉持刀督战，竟用大刀追砍督阵校尉。白象之主缅王陛下便命王弟德多德玛亚扎审明事实。德多达马亚扎审明校尉所告属实。但为平息龙颜之怒，奏道：“福主明君陛下，奴才巴亚加马尼是早年与陛下患难与共、长期侍奉左右的老臣了。即使见了臣等，也是要砍便砍，要打便打的。望陛下宽恕他这一遭。譬如将小鸟放生，饶他一命吧！”缅王听罢德多达马亚扎之奏后道：“他虽是朕早年老臣，别的过错，朕皆可饶恕，惟有违反军令之事，则万万不可容忍放纵。如是卑谬侯怜惜他，那么你卑谬侯难道愿替他一死？”听了陛下此言，卑谬侯及其他王弟、王子众将臣都知陛下盛怒难平，不敢再进言相谏，各自低头不语。

白象主缅王陛下下旨道：“违王命者，立斩勿误！”刽子手便将巴亚加马尼拖到了卑谬王主营中，立地正法。因巴亚加马尼被斩，巴亚加巴尼之子伏在其父尸上大恸不止。缅王得悉后又命斩其子。有部下覆布于巴亚加马尼父子身上遮掩，缅王再命斩其部下。于是众将臣校尉面对主仆三人之尸，人心惶恐，分外尽心守职。日夜不停驻守在城四周的土丘上，连城头打来的炮弹也顾不得害怕，个个都似豁出了性命一般，上下齐心奋力攻城。

巴亚加马尼原是缅王旧部下。缅历913年（公元1551年）缅王与德门陶亚马骑象对阵时，他曾为骑象的中座卫士，在建摩诃泽底佛塔埋舍利子时，还曾用金铸成缅王像和巴亚加马尼像一起埋入塔中，并记载在碑铭和金贝叶书上。他是如此深得缅王器重的一位近臣，竟因一时过错触犯军规，缅王忍痛割爱将其斩首。

缅军攻打阿瑜陀耶城，以牺牲10000余兵勇的代价强攻，仍未能登上城头。因攻城不得，缅王又心生一计：先前攻打阿瑜陀耶城时，曾俘获阿瑜陀耶大臣奥比亚晒吉，是朕一气之下将他拷上脚镣，囚禁了四五个月。如今不如先放了这个奥比亚晒吉，命其进城后打开城门，岂不妙哉？只要朕与他一人和解，将来得益匪浅。便叫人放了奥比亚晒吉，嘱咐他道：“朕今日放你进城，你要为朕效力。事如成，朕将赐你彭世洛城及王侯仪仗，封为王侯。只要你进得城后在晚间开了城门即可。”奥比亚晒吉启奏：“愿尽力为陛下效劳。”

白象之主缅王命奥比亚晒吉宣誓效忠后，赐其礼物，仍将他戴上脚镣。于晚间，唤两名部下驶一小船，佯装是逃回城内的。进得城后，阿瑜陀耶王比亚马亨见了奥比亚晒吉返回，如同见到亲父一般，分外高兴。便命他为阿瑜陀亚城守备。奥比亚晒吉派那些效忠于阿瑜陀耶的将臣去守卫不易攻打的城门关口，却将自己亲信子孙等派到易于攻入的城门关口把守。一切布置就绪后，将守城情形写成一信，派一名部下送出城外报信。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得信后大喜，便命传下将令叫兵勇们从奥比亚晒吉亲信们把守的城关攻进城去。晚间，缅军进得城后，与守城敌军交战了一二次。由于缅军象马众多，阿瑜陀耶军抵挡不住。缅历931年5月19日（公元1569年7月31日）火曜日，阿瑜陀耶城被攻破。占领阿瑜陀耶城后，缅军54支人马涌入城内掠城，全城洗劫一空。人人挑子上满载金银穿戴，无一人空手而回。攻下城后，缅王召阿瑜陀耶王比亚马亨及其将臣前来宣誓效忠。之后，鉴于轮回观念，命随从奥亚达马亚扎将阿瑜陀耶老王比亚底亚扎埋葬了，收下包括比亚马亨在内的阿瑜陀耶将领、兵勇、良象、骏马、枪炮等。安排了应留用的官员，帮助与父母离散的子女寻找亲人。此时正值雨季，大雨滂沱，阿瑜陀耶全城一片汪洋。缅军上自将官，下至兵卒，因攻下阿瑜陀耶城而喜气洋洋。各路人马都敲锣打鼓，吹笙弹琴举行庆典。此时，阿瑜陀耶城附近的属国城乡诸侯等也纷纷献来良象骏马、子女等，向缅王表示归顺称臣。缅王命宣誓效忠后，留下一部分人随驾返回京城，忠诚可靠者，则仍回原邑食禄。 
 

注





一切安排妥当后，缅王于7月20日（公元1569年9月29日）水曜日，赐当基土司以君王登基五宝器封为阿瑜陀耶王。并交付其白银100缅斤，黄金13缅斤。命用以修缮毁损佛塔浮屠。勒外王请求以扶持佛教为名，派一官员前来献礼。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又捐赠30缅斤的银子命修缮勒宫隆地区倒塌损坏的佛塔浮屠。将阿瑜陀耶城的一应事宜安排妥当后，缅王便召集了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阿瓦王等及各土司、众将臣来道：“万象王比亚晒锡象马兵勇众多，勇将亦不少，四乡百姓都惧他。在东部这一带，他可算得上是个最显要的人物了。”彬尼亚江道启奏道：“洪福齐天的主上明鉴，万象王正像一条毒蛇，这条毒蛇虽然尾巴已断，但头还在，就不会不咬人。一旦被它咬了，危险万分。上次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和德多明绍等在孟山城攻打他时，曾打死他许多将臣。后来在因德高地区一战，又让他损兵折将不少。虽如此，这些损失对他来说，也只是丢了条尾巴而已。事情尚未彻底了结。此番定要斩蛇砍头，打败万象王，占了他的地盘，方能使万象和阿瑜陀耶真正臣服陛下，我国边境也才能安宁太平。”

孟密土司听了彬尼亚江道之言也奏道：“上次攻打阿瑜陀耶国时，阿瑜陀耶王的城防部署十分严密坚固。但托主上的洪福，阿瑜陀耶王守不住城，还是献来4头白象、公主为礼，向主上宣誓效忠称臣。不久，仗着万象相助，不守信誓，反叛了主上。他不知感恩报德，反叛作乱，落得个又一次向洪福齐天的主上称臣顺服的地步。现在阿瑜陀耶事已平息，但尚会有人煽动阿瑜陀耶再次谋反，要讨伐这些煽动者，只有出兵万象。臣愿拼命效忠陛下。”

后当了孟乃土司的孟养色隆之子也奏道：“洪福之主我王陛下明鉴，陛下攻下孟养后，俘虏了卑臣。但陛下并未见责降罪，反而恩赐孟乃城于臣。臣非作战有功受赏，且陛下恩赐的孟乃非一般城池，乃帝王所在地。如此大恩大德，尚未亲自鏖战沙场骑象与敌拼杀以报。今如攻打万象，臣定要拼死作战，报效主上。”听完他们奏后，各土司将领也纷纷表示愿拼命效忠。

这时，彬尼亚劳奏道：“过去王子摩诃乌巴亚扎、驸马德多明绍等攻打万象时，万象王多次抵抗，但没有一次打胜过我们。他们被打得损兵折将，举国上下惊惶失措。他们固然惧怕我军，但因与阿瑜陀耶王有约在先，不得已又一次前来为阿瑜陀耶军助战。这一次，他们又损失严重。将臣、象马、兵勇死伤很多。今番要去攻打时，他为维护自己的权力，也会作些抵抗，但不会真正与我军比试较量。只怕他又会窜入山林，使战事旷日持久，不能根本平定。”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道：“朕堂堂国主，有王弟、王子、众将臣相助去征讨，他万象王比亚晒锡难道还真敢不要命地顽抗么？朕已胜了阿瑜陀耶国，赐阿瑜陀耶城予当基土司。阿瑜陀耶国中，有的将臣服他，有的不服。当基土司还没有自己的亲信将臣。如今阿瑜陀耶城中枪炮武器已被朕收缴一空。如果万象王一旦进攻阿瑜陀耶城，那些不服当基土司的将臣就会与万象王串通一气，岂不糟糕？朕已料到有此一着，故定要征服阿瑜陀耶之敌万象王方能班师回朝。”

听罢旨意后，彬尼亚德拉奏道：“我福主明鉴，臣也早有此意。但毕竟比圣上略逊一筹，考虑不周。而我福主陛下，乃来世佛祖，智慧超群，以致洞察如此。如不挖去万象王这个祸根，任其倚土而长，倒成了枝叶茂密的大树时，就更难以铲除了。唯有在其未长枝叶之前即连根除去，才是长久之计。上次与万象王交战中，因阿瓦王首先打败了他，使臣没有与他对阵较量的机会。这番前去攻打，如万象王胆敢抵抗，臣定要奋勇当先，报恩主上。”孟养土司也奏道：“奴才曾想，如福主陛下召奴才随驾出征，定要拼命效忠，故对奴才的1000匹马中的500匹，每匹马都花费白银二三缅斤作了装饰。但奴才当时被命驻守阿瑜陀耶城，未能冲锋杀敌。奴才的舅父、奴才的犬子都参加了攻打万象王的战役，立下战功，这次攻打万象，奴才一定拼命报恩主上。”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又下令：“赐元帅穿戴用品及彭世洛城给奥比亚晒吉。”奥比亚晒吉奏道：“奴才不愿受禄彭世洛城，但愿随主上左右效劳。”缅王便赐奥比亚晒吉名为彬尼亚，并封为大光侯。将彬尼亚晒的遗产及部下兵勇也都赐给了他。封赐完毕后，命南达觉廷和巴亚觉廷负责带领10000余随从，将山达黛维王后及嫔妃贵人和伤病残者，以及在阿瑜陀耶城收缴的大炮等，用战船护送运回汉达瓦底京城。阿瑜陀耶王当基土司又献来其17岁的公主比亚达温。缅王便带了比亚达温及15名侍奉宫女，随征万象。缅王于缅历931年 
 

注



 8月6日（公元1569年10月14日）金曜日，从阿瑜陀耶城出发，乘宝金舫，由水路经彭世洛前往万象。

王弟、王子、众将领亦由水陆两路到达彭世洛。众军汇集彭世洛城后，缅王命王太子摩诃乌巴亚扎的11支人马、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11支人马及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的11支人马共33支人马分兵两路向勒宫格劳前进。又命王弟东吁王明康的11支人马、王侄达耶瓦底明耶觉廷的5支人马、彬尼亚江道的4支人马共20支人马为先头部队。白象之主缅王陛下率大军殿后，从彭世洛向皎当地区前进。又从皎当到达当叶，从当叶到达孟山。到达孟山对面后，因与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阿瓦王等已有3月余未通信息，便将大军驻在孟山对面靠湄公河岸一侧。

缅王召集部下将领商议道：“现在就渡河去攻打孟山城好呢，还是就地驻下，安顿伤残人员后再去攻打好呢？”明摩诃奏道：“万象王与奴才等交战中，是常败将军。但如今我水陆两军驻在孟山非常显眼。而我军人生地不熟，如不先探明情况即去攻打，恐不适宜，且敌军不仅有陆军，水军力量也强。而王弟、王子等进军勒宫、格曼至今尚未到达。我军仅陆军强大，没有战船也是弱点。故臣以为宜砍竹木造战船才是道理。”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赞同明摩诃所奏。命各军兵勇沿小河去寻找竹木。出外寻木的兵勇回来禀报说寻得一木棉树林。真乃天赐良机，神明相助！缅王便命兵勇伐木。伐下树木锯成木材，日夜赶造了大战船300只，劳加、皎雷船200只。又将船涂上朱红色或金色。工程进展神速，仅21天即告竣工。缅王又安排了劳加、皎雷船的船长。水军统领、监军等都从步兵将官兵勇中抽调。任命彬尼亚江道为船队总督领。命其攻打万象水军。并调来了陆军中的15000匹马助战。缅军水兵奋勇攻打时，以彬尼亚夸为元帅的万象军凶猛呐喊、拼死抵抗。缅军从上游攻打，占据优势。故万象军抵挡不住，大败。万象元帅彬尼亚夸被杀，死3000余人。战船200余艘和兵勇2000人被俘。看到水军惨败，万象王十分惊慌。

白象之主缅王命战船排搭成浮桥，大军渡河至对岸。万象王恐惧万分，不敢在孟山抵抗，率领人马逃进山林之中。缅王听说万象王已逃走，便率兵进驻孟山。众将臣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吹笙弹琴举行庆祝。

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阿瓦王等33支人马分兵勒宫、格劳两路进军。由于象马兵勇众多，粮草困难，故进军速度缓慢。到达勒宫、格劳时，遇一大河挡住去路。命人去试河深浅。报告河深只淹没象背，便不再搭桥，大军渡到对岸。此时，原受命固守勒宫、格劳的万象王部下将臣300余人及兵勇50000余不敢抵抗，逃进山林。摩诃乌巴亚扎等占领勒宫、格劳城后，命彬尼亚勃仰留驻勒宫、格劳城。因与缅王已有3月余未通消息，便命从勒宫、格劳出发的各路人马分兵向孟山行进。

彬尼亚勃仰是在攻打阿瑜陀耶时曾触怒缅王，被没收了部下和仆人。现去攻打万象途中，又还给仆人和兵勇，命其随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同行的。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攻下孟山5天后，便命留下伤残病员，由王弟东吁王明康率50000兵勇驻守。自己亲率20支人马向万象王逃窜的山林追去。大军从孟山出发，停驻3站后，遇到一大湖。这时，清迈大臣彬尼亚鄂底隆奏道：“洪福齐天的陛下将奴才视为了解万象情况的人留在左右，赐物皆为王侯用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奴才受此大恩，未曾相报。如今该是报恩之时了。现敌寇万象王在洪福齐天的陛下面前，不敢抵抗，逃入山林。但万象王诡计多端。此湖中，很有可能有伏兵。因惧我主上威严，敌军此时未敢前来骚扰。但陛下离开时，伏兵便会乘机偷袭。”

白象之主缅王听了彬尼亚鄂底隆所奏后，便将兵马驻在该地。命人寻船，未寻到。便命人编了许多木筏，运了大炮、枪支等，分头到湖中搜索。后在湖中一岛上搜到3000余男女百姓。由此，缅军离开大湖，又向前进军。约停驻有4站远时，与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的人马相遇。万象王藏在山林中准备偷袭缅军。听到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率军来到，又不敢抵抗，重新躲进深山之中。摩诃乌巴亚扎等人马因是沿河行军，离山林有一段距离，故未与万象军遭遇。缅王陛下等王弟、王子的部队到齐后，便带领52支人马铺开阵势，追击万象王。万象王带领兵马、登山爬岸、辗转于大小山林之中到处躲藏。

白象之主缅王展开阵势追击，缅军长途跋涉，分外疲劳。遇到城乡有人烟处，有粮便可吃上一顿，遇上荒山野林，就要挨饿。虽费力疲惫地追踪，因万象王去向不明，终未搜到万象军。时间一久，象马兵勇病死饿毙不少。兵马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到达克榜地区，一兵卒出外寻粮，遇到了万象军被抓。献到万象王前。万象王审问了缅军俘虏后，得知缅军因缺粮，饿死、病死者日众，大军已疲乏不堪。万象王大喜，伸着臂膀道：“缅王到达我们地域，朕先不迎战，并非惧怕于他，是伺机而待，等缅军疲乏不堪时再打。现果不出朕之所料，缅军也会有今日。朕迎战之时到了。”便在离克榜地区约10英里处，造了木栅鹿砦、挖了壕沟，带战象400、士卒80000，据守抵抗。

白象之主缅王听到万象王占据某山林迎战的消息后，对众王弟、王子、将臣们降旨道：“朕今日要亲自去攻打，将领校尉们，现在就出发。”此时，缅军兵勇军粮已断，靠采山林野果野花充饥。后来连能食用的野果野花都已采尽。有的已三四日未进食。只得采菖蒲、野草为食。在此等忍饥挨饿的情形下，缅军仍为主上尽忠效力，坚持进军。饥饿疲劳的缅军到了离万象王驻地约2英里处，由于地盘狭窄，缅王命将战象遍身涂红留下待命。又对王弟、王子等众将领道：“诸卿尚年轻，日后不愁无打仗机会。朕已上了年纪，机会不多了。此仗应由朕亲自单骑出战，讨伐万象王。”听罢缅王此言，王弟、王子等纷纷奏道：“威福齐天的陛下在上，既有臣等在，何劳陛下大驾，否则叫臣等有何颜面。此事勿需陛下操劳，应由奴才们去才是。”

于是王子、王弟等将臣都振作精神，纷纷做好与万象王单骑相拼的准备，此时，彬尼亚德拉骑象到卑谬王军中道：“如今各军兵勇挨饿已三四日，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动，有的弟兄因饥饿无力，至今尚未赶上部队，这样仓促上阵，怕有不妥！”卑谬王听了彬尼亚德拉之言道：“你说的很对。莫说兵勇们没吃的，就连我也已饿了一顿了。因缺粮，我吩咐厨师取了50缅斤白银去买粮，哪知50缅斤白银连两罐米也买不来。我责备了厨师，为何不早告诉我，既然知道缺粮，为何不派人到摩诃乌巴亚扎、王弟、阿瓦王处去要些呢？现在临到我要出阵应战了，却没吃的了。”所以斩了厨师。连吾等都如此，下人又会如何，可想而知。说罢便派一名叫杜因代底的官员与彬尼亚德拉同去见缅王。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见是彬尼亚德拉到来，便将其叫到跟前问道：“现朕要出战，卿以为如何？”彬尼亚德拉跪叩三次后启奏道：“万象王扎营驻守此地有三条有利条件。而陛下驻在此地，奴才却看不到一条有利因素。”缅王问：“对万象王有利的三条是什么？”彬尼亚德拉奏道：“万象王之所以驻守于此，是因为我主陛下初到此地，千军万马多如天上落下的雪花一般。但雪花一见太阳都化作乌有了。他们预计到，旷日持久我军自会拖垮。此是其一；而万象王是在他自己的城乡地域之内，储藏有大量军饷，此是其二；我军多次讨伐于他，积怨已久，现乘我军饥饿疲惫之机，彼等有发奋报仇之心，这是其三。敌军正是有此三条有利因素，而我主陛下在此却毫无有利条件可言。陛下身为大国之主、王中之王，要与万象王单骑对阵，即使万象王战败、战死，也是他该死的。如果他的盟国听到此消息，反而增添了万象王的光荣。臣见于此，斗胆向陛下直陈。现天色已黑，今日就驻营于此，待拂晓后视情形再做计议为妥。”

王弟德多达马亚扎骑一母象来到营地也见驾奏道：“万象王如直到拂晓还在该地时，奴才愿生擒他来献与陛下。”白象主缅王陛下很赞同王弟卑谬王和彬尼亚德拉所奏，便将大军驻在该地过夜。王子摩诃乌亚扎见大军就地驻下，便骑一母象来见缅王道：“儿臣以为应于今日连夜攻打万象王军队。如等天亮再打，他又会连夜逃走了。”白象主缅王问道：“吾儿难道不愿万象王逃走么？”摩诃乌巴亚扎回去对众将官口吐怨言道：“陛下与我想法不同。开始攻打阿瑜陀耶时，如猛打猛攻，速战速决，死伤人员也不会如此之多。但是陛下没这么做。一直让建土丘工事，拖长了攻打的时间，致使象马兵勇损失严重。再看打万象王，万象王逃进山林后，他希望早早追到万象王，现在已找到敌人，该去攻打了，却又驻下人马不进了。要是万象王又逃走，定会又叫众将兵勇费力寻找了。”主军营中有一掸族兵勇已整整三天没进食了。正在拔茅草嚼食，恰被缅王见到。缅王问为何吃草。兵勇答因三日没进食物故而嚼食茅草。白象之主缅王便命取出皇仓中的干粮一一分送给周围的卫戍兵勇和众将领。并命喂饱象马。万象王得悉缅王已驻下部队的消息，便大肆叫嚣并作了拂晓迎战的安排。

一位名叫彬尼亚丁的大臣对其主万象王奏道：“白象之主缅王率军共计士卒55万、战象5300头、骏马53000匹；而吾等只有战象400头、将士约80000人。即使我们以一对十跟他们拼杀，亦无法克敌制胜。况且他们的将领均是些冒死拼杀之辈，故不宜与其硬拼。”万象王道：“白象之主缅王所率大军初到时，的确是数字庞大，但已病、伤、饿死不少。乘其饥饿疲惫之机去打，定能取胜无疑。”

彬尼亚丁又道：“陛下说闻言他们疾病伤痛缠身忍饥挨饿。难道他们的象马兵勇都吃不上饭么？我王陛下太轻信人言了。前次摩诃乌巴亚扎来攻，到达囊汉地区时，大王就是听信了彬尼亚南之言。结果彬尼亚南战死，鄂底隆亚扎沃也阵亡。陛下被弄得疲惫不堪，十分狼狈。还有，白象之主的3位将领驻守彭世洛抵抗时，陛下与阿瑜陀耶王联合攻打，都未能打胜，反落得疲于奔命的境地。也是因为听信了阿瑜陀耶大臣奥亚仰之言，在因德高一战损兵折将。现在又听信抓来的敌俘之言，要与他们去打。如能像吾主所想的那样固然很好，如果实现不了，岂不糟糕？因此，我们应利用土地广阔的有利条件，适当躲避一些时候，难道敌人还能轻而易举地把我国搬走不成？等敌兵撤走后，我们还可以从长计议么！先王们在敌人来打时，都是用种种计谋取胜的啊！”万象王听罢此言，也估计自己不一定能胜，便当夜逃走了。

白象之主缅王听说万象王逃走，便将万象王营地储存的粮饷食物等分给将士们。人马又得到了充足的供应。缅王又召集王弟、王子众将臣来商议道：“如今万象王比亚晒锡作出要决战的架势，却又弃营而逃，卿等料是何道理？”摩诃乌巴亚扎奏道：“如昨夜猛攻万象军，便可俘获一大批象马战俘。但陛下采纳几位将臣的意见，按兵不动，等拂晓才打，又让万象王逃遁了。现在再追就找不见了。雨季将至，象、马、兵勇已很疲惫。儿臣认为这一回该回去整顿兵马，待过了雨季再来攻打，便可打败万象王。”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听罢摩诃巴亚扎之言也奏道：“万象王只要遇到我军，没有一次不打败仗。损失的象马兵勇已不少，因此不敢与我们对阵交锋。倚仗茂密的山林藏身，以图保存自己，故而又逃遁。臣也以为这次不如暂且班师回国。今后宜偷袭万象城，方能胜之。”白象之主缅王见人困马乏，兵马实已疲惫不堪，便决定于1月（公元1570年3月）回国，到达孟山时，彬尼亚勃仰因病身亡。缅王厚葬之。前曾因一气之下没收了彬尼亚劳部下兵勇。现缅王怒气平息，重又赐他原来的赏物和部下兵勇。并赐彬尼亚勃仰之子名为彬尼亚晒，将其父名下兵勇赐给他管辖。缅王大军从孟山起程返回。3月到达彭世洛。在彭世洛暂住5天，对阿瑜陀耶城乡的管理作了安排。3月7日（公元1570年5月10日），又从彭世洛返程，到达温谬时，命人在神魔建的佛发塔附近建造有20小寺环绕的泽达温金寺。

缅历932年4月10日（公元1570年6月11日）土曜日，缅王返回汉达瓦底金宫。5月4日（公元1570年7月5日）水曜日，卡随土司洪派其子送幼女及许多礼品来献。缅王又一次驾幸阿瑜陀耶。命人把毁掉的宫殿拆下的木材建造佛亭以放置佛像。并填平该地，使佛亭建于高处。5月24日（公元1570年7月25日）月曜日，施舍了与缅王自己一般身重的银子共35缅斤又30缅两，以作为自己先前修建的摩诃泽底佛塔贴金箔费用。7月17日（公元1570年9月15日）水曜日，开始修建倒塌的瑞牟陶佛塔。同日，为倒塌的介哥佛塔埋藏舍利。同日，铸造了金佛像、金与赤铜合金佛像、银佛像、五合金佛像共4尊。9月18日（公元1570年11月13日）月曜日，建造枢密院金殿。11月1日（公元1570年12月26日）水曜日，登枢密院金殿上朝。11月17日（公元1571年1月7日）木曜日，铸造了重530缅斤的金佛。并在金佛的前额、佛披袈裟上镶嵌了红宝石。将上朝时自己佩戴的无价之宝皇冠、红宝石项链、红宝石、钻石与翡翠手镯、指环等，以及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王后用的餐具红宝石碗，王子、公主、嫔妃们的穿戴用品上的宝石都拆卸了下来装饰在佛像之上。

缅历933年2月7日（公元1571年3月30日）土曜日，赐命山达黛维王后所生的公主明钦绍与王弟东吁王明康之子明耶觉廷在宫中完婚。婚礼场面隆重，在此不一一赘述。4月7日（公元1571年5月29日）土曜日，将拘楼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乔答摩佛等4尊雕好的佛像运到金佛亭中。又将从阿瑜陀耶国请来的金佛、银佛、五合金佛像等也运到缅王的功德塔金佛亭四周供奉。当日令德门埃巴耶大臣改名为彬尼亚勃仰，并将已故的彬尼亚勃仰的人马从其子彬尼亚晒手中收回，赐予他。5月5日（公元1571年7月26日），派德勒帕耶、德门丹杰、德门丹莱、埃巴耶等4人各领一支人马，带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40000去镇压因德约土司的反叛，到达因德约时，土司与全城百姓皆不敢抵抗，逃往山林之中。在缅军搜追之下，该土司表示愿对缅王效忠称臣。事后缅军返回。同年，孟拱、孟养土司与孟坚侯、奥侯、格亚侯、孟良侯、温多侯、孟昔侯等串通一气造反。美都侯、鄂耶内侯等将此消息奏报缅王。缅王便召集了摩诃乌巴亚扎等众将臣前来，说道：“孟拱和孟养土司等人原只是朕敕封的诸侯藩王，受封后却反叛，他们只能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

彬尼亚德拉听缅王所言后，叩拜上奏道：“孟拱、孟养土司等人不忠不义反叛我主陛下，犹如兔子、豕鹿等竟敢在狮王面前打哈欠一样，打错了算盘。陛下若派兵去伐，他们不敢对抗，定会逃往山林而去。故此事只宜派王弟、王子前去。”白象主缅王便部署了讨伐孟养、孟拱的兵马：

水路由达耶瓦底侯、美德侯、色固侯、色林侯、布坎艾侯、色雷侯、蒲甘侯、德娄候、布坎基侯、阿敏侯、勃东侯、甘尼侯、辛古侯、太公侯各领一军，命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为帅。以上15支人马共有格杜、伦锦、古囿战船等1000、小货船300、水军士卒12万，从水路出征。陆路由德门皮亚萨、南达都利亚、德门由格拉、南达约达、底里达马拉、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南达丁坚、内谬觉廷各领一军，命王子摩诃乌巴亚扎为帅。以上10支人马有战象1500、骏马11000、士卒12万，从陆路出征。到达摩达、赖般，水军亦编成陆路军向孟养进发。摩诃乌巴亚扎等向温多进军途中，在孟沙与德多达马亚扎等会合一起向孟养而来。孟养土司与孟拱土司等听说汉达瓦底派兵由水路而来，军容强大，便不敢守城抵抗、逃向山林深处。摩诃乌巴亚扎、德多达马亚扎等抵达后得知孟养土司已弃城而逃，便命南达都利亚率部驻守孟养城，又率部进军孟拱。到达孟拱后又得知孟拱土司亦已闻风而逃。便命德门皮亚萨率部驻守孟拱城。自己率部搜寻两名土司。寻了四五个月之久，因不知两土司去向，终未搜到。将此情形奏报缅王后，缅王寻思雨季将临，眼前又逢军粮匮缺，便召缅军返回。摩诃乌巴亚扎等将俘获的象马兵勇百姓等押运返回。10月12日（公元1571年12月27日）水曜日，缅王将舍利子、佛像等埋入介哥佛塔中。





[1]
 “是年六月，泰北洪流下湍，缅王心中焦急，欲即速战速决，惟每推军临城前，必遭泰方大炮轰击，死伤甚众。缅王乃与彭世洛王议一策，欲将前时入缅作质的军政大臣披耶节基苦肉计，使返大城都。……大城都中泰军均为此苦肉计所蒙蔽。皇且以披耶节基逃归而喜，仍俾以军政大臣统辖全军之职。披耶节基登大任不久，向皇上奏。谓皇弟是骚哇叻每不听命令，常单独与缅军鏖战有误戎机及打击军略，皇弟必暗藏祸心，将告叛变云。皇误信其言竟下谕将皇弟处死刑。披耶节基又下令调文官多人，替接武将守城之责。武将受贬，多表灰心，士气乃大受影响。佛历二一一二年旧历九月黑分十一日，于缅军围大城都九个月有奇之后，缅军作一次大猛攻，大城都即告沦陷，皇亦被掳。缅王下谕将大城都人民移缅，仅以城中留人民万许。皇则由缅兵押往泰北，途中心脏病猝发而驾崩。自是泰国沦为缅附庸达十五年之久。”见《泰国古今史》。



[2]
 原文误印为932年，与前后文矛盾。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下卷 第十五编





（244） 
 

注



 汉达瓦底王的功德



缅历934年4月（公元1572年6月），汉达瓦底王请缅、孟、云国高僧们到他捐建的四佛亭受斋，并聆听经文。他又向僧伽们布施了很多袈裟布料、白细布及僧侣用具。午后，他向僧伽们献了饮料，并恳请精通巴利文佛经经释、注疏的高僧在亭内讲授经典。该日在岗木道佛塔安放了佛发。王以御用托盘、钵、水罐及金缸、金盆、金罐熔铸成一尊与自身体重相等的佛像，并用九宝装饰佛身，供于金佛亭之中，派人守护以造福众生。是年，国王在汉达瓦底京城建造7艘长15庹3肘尺、宽4庹的船只。建成后，王即派人携款往梅勒波采购供品。同月，他向摩诃泽底佛塔布施了100顶白伞、100面旌幡和100盏油灯、金黄色和银白色的米花，并点油灯供奉。他又在（前述）金佛体中安放了300粒佛舍利；又在佛眼上镶嵌了两颗御用的红宝石。此时，大地强烈震动。缅历5月21日（公元1572年7月30日）火曜日，太子王储由孟拱返回汉达瓦底京城。





[1]
 原书第三卷各节只有标题，没有节号。为便于读者查阅，依第二卷原有节数，续编节号。



（245）派遣使节



万象王比亚晒锡率领大队兵马战象向勒外城进犯。勒外王奋力迎战。万象王比亚晒锡战败阵亡。勒外王俘获战象兵马甚众。万象大臣彬尼亚丁收集残部，处决了不服的群臣，返回万象自立为王。其后，他又将其子立为王储，赐名彬尼亚勒宫。汉达瓦底白象之主得悉后，召见王弟、王子、文武大臣们说道：“万象是著名的摩诃那加拉国。该国王位世代均为世袭，子继父位，如无子嗣，可由王弟继位。而今，万象王比亚晒锡之弟乌巴律在朕身旁。朕视其如同亲子，经常赐予很多战象和骏马。既然吾子乌巴律可继王位，彬尼亚丁就不该非法窃据王位。按世袭传统应由乌巴律继承王位才是。”此时，彬尼亚德拉奏道：“彬尼亚丁并非万象王族。如今擅自称王，万象群臣定不心悦诚服。现陛下可先下诏谕知，彬尼亚丁如不听命，再起兵前往征讨。”白象之主令彬尼亚德拉妥善处理。彬尼亚德拉与众大臣计议后，在诏书中写道：“彬尼亚丁听命，万邦之尊、白象、红象之主诏谕，万象系摩诃那加拉国。该国王位历代世袭相传，均为子继父位。现今王位继承人、万象王比亚晒锡之弟乌巴律在朕身旁，朕视其如同亲子，并赐与大量象只马匹。汝不应擅自在万象称王，应按世袭传统立吾子乌巴律为王。朕无意责备于汝，并且将赐汝官爵。”白象之主令人在金贝叶上写完诏书，即派德门德拉和杜因觉都送往万象。彬尼亚丁阅毕送来诏书，口出不逊之言，并欲将来使斩首。此时，彬尼亚丁之师摩诃腊向彬尼亚丁谏道：“臣未闻历代君王有斩来使之例。此次来使也不该斩。何况，汉达瓦底王者，亦非昏庸之君。彼又拥有数量众多之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以及宝象良驹、骁勇士卒。昔日曾数次来征，无人能与之交战。我无数城乡皆被其摧毁。”于是彬尼亚丁便将使臣逐出。使臣昼夜兼程赶回汉达瓦底，将彬尼亚丁所言，如实奏明缅王。



（246）派员去见彬尼亚丁



白象之主缅王虽在盛怒之下，却佯作若无其事，镇静自若，将王弟、王子、文武群臣召到御前说道：“现今在万象称王的小小彬尼亚丁竟敢对朕使节出言不逊，无理至极。孟拱、孟养侯等也已反叛。值此国内不宁之时，尔等受朕厚禄，竟无一人奋勇上奏，愿为朕尽职效命。”正说之际，彬尼亚德拉上前奏道：“臣愿前往万象边境当叶，与彬尼亚丁当面谈判，倘若谈判不成，国王再命王弟、王子率大军征讨不迟。”白象之主道：“卿言甚善。”于是令彬尼亚德拉前去谈判。彬尼亚德拉带去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命当博侯韦路杜马那为监军；派德门拜涅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命遂亚侯德耶布翁尼亚为监军。这两路人马率先开往当叶。命清迈方面的彬尼亚丁隆和彬尼亚丹兰两路人马率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也向当叶进发。又命阿瑜陀耶派奥亚彭世洛、奥亚杜温那劳和奥亚贝晒3支人马率战象300、骏马1500、士卒30000，同时向当叶开拔。彬尼亚德拉的两支人马不等清迈方面人马前来接应，也不等阿瑜陀耶方面人马抵达，径直快速向当叶进军。抵达当叶后，由于万象方面不来谈判，彬尼亚德拉便作出如下安排：

彬尼亚德拉派遣林巴德侯和扎班侯携带书信由当叶前往万象。书信全文如下：“万象王听命。威震四方、万邦之尊、白象之主手下之大统帅通知如下：吾王陛下视各邦众生如亲生骨肉，一直慈悲为怀，至善至德，普救众生，为民除难，备受万民爱戴，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尔本该前来汉达瓦底京城，向如此英武贤明圣君奏请臣服。尔却违旨抗命。今陛下派本帅前来交涉，如若不成，陛下必将兴问罪之师，率领千军万马前来征讨，莫谓言之不预也。望尔深明事理前来谈判，以妥善了结此事。望尔三思。”万象的彬尼亚丁见来书后，又欲斩两位使臣。彬尼亚丁之师摩诃腊得知后奏道：“先前缅王派使臣前来，王出言不恭，曾欲斩使臣，是臣进谏至未肇事。今又欲斩统帅之使，此事非君王所为。”彬尼亚丁遂向使者出示所有战象骏马以炫耀其强大，并告之曰：“若欲与我寻衅挑战，勿说尔统帅彬尼亚德拉之辈，即令尔主亲临，除非将我战象之牙全部折断，否则休想取胜于我。”说罢即放使者返回。使者归来将彬尼亚丁所言告诉彬尼亚德拉。彬尼亚德拉得知此事后便道：“彬尼亚丁如此无理，竟敢蔑视本帅，我今即刻发兵向万象进军。”将领们待他言毕，劝说道：“将军欲进军万象，怎奈我军兵力不足，象马亦弱，恐难与其匹敌。况且，阿瑜陀耶方面奥亚彭世洛、奥亚杜温那劳和奥亚贝晒等大军尚未到来；清迈方面的彬尼亚丁隆和彬尼亚丹兰等大军亦未到达；而我军到达当叶已近两月，粮草已尽又得不到补充。将士们都已面临饥饿的绝境。若将军现下令出战，似乎不宜。宜从陆路行进，一面寻找粮草给养，一面接应将由水路前来的阿瑜陀耶方面大军。两军会合后，再水陆两路向万象进军。”彬尼亚德拉考虑到给养不足是实，且就地又难以补充，便说道：“如诸位同意，那就一面寻求粮草给养；一面接应水路来军。”将领们便齐心一致回师，接应阿瑜陀耶来军。奥亚彭世洛等率大军由水路而来。在途中听说彬尼亚德拉已从当叶返回，误以为大事成功凯旋而归，于是便返回本国。从清迈前来的彬尼亚德拉早已回师，便也不再向当叶进发，中途折回，并向国王奏明：“彬尼亚德拉已班师而回。”白象之主闻奏大怒，立即命彬尼亚德拉带仆从五人流放到名叫兹奈的阿瑜陀耶乡间，又将拜涅等将佐统领带上桎梏押送回汉达瓦底，经审讯后，将其所有随从使役全部撤掉。彬尼亚德拉在兹奈住了约五个月，后因阿瑜陀耶王恐其生病，便让其迁住格曼拜。当阿瑜陀耶王将彬尼亚德拉另地安置之事奏告缅王时，缅王却不置可否。彬尼亚德拉在格曼拜约住了一个月，便长辞人世了。



（247）统帅彬尼亚德拉简况



彬尼亚德拉的简况如下：白象之主征服汉达瓦底后，一次在巡视市容时，身为统帅的彬尼亚德拉暗中与孟族轿夫们商量，将刀埋于地下欲谋害缅王。由于缅王的造化，兵士们行至埋刀处，一脚踩出刀来。轿夫们惊恐万状。缅王见后，当即召来讯问。轿夫们招供：“是彬尼亚德拉的阴谋。”白象之主遂传讯彬尼亚德拉问：“轿夫之言是否属实？”因事情败露，彬尼亚德拉默然不敢作答。白象之主了解实情以后，见事已如此，便道：“量彬尼亚德拉也不敢加害于朕，即使有此阴谋，也绝不会得逞。”言毕便将轿夫们处死，而没有问罪彬尼亚德拉。又有一次，国王登瑞牟陶佛塔，彬尼亚德拉令10名孟人藏在佛寺围墙佛廊门楼上，等缅王上塔来时谋刺。这次又因缅王的造化，当国王登至佛塔大门前，站在门楼上的孟人，因惊慌站立不稳而纷纷从门楼上摔将下来。经审问，孟人们招供：“是彬尼亚德拉的阴谋。”国王又传问彬尼亚德拉：“孟人所说真实否？”因孟人所说属实，彬尼亚德拉哑然不敢作答。国王又说：“量彬尼亚德拉也不敢加害于朕，即使有此阴谋，亦绝不能得逞。”说罢便将孟人处以死刑。又有一次，国王乘御舫前去朝拜大金塔。彬尼拉德拉又令两名水性极好的孟人潜伏在御舫船头水下，待国王下轿登舟时行刺。国王下轿登舟时，又托天保佑，王立即发现水下冒出气泡，便令人下水探看，发现两名手持大刀的孟人。审讯时，他们招供道：“是彬尼亚德拉的阴谋。”国王便召彬尼亚德拉前来询问。因情况属实，彬尼亚德拉又默然不敢作答。了解情况后，国王再次说道：“量彬尼亚德拉不敢加害于朕，即便有此阴谋，也绝不会得逞。”随后，便将两名孟人处死。虽然缅王连续三次发现彬尼亚德拉妄图谋害于他，但因珍惜他是个文武双全且有声望的人，便没有处死他。表现出国王具有超乎其他国王的非凡气量。这次因涉及战争，实在无法宽恕，才将其流放到阿瑜陀耶的兹奈乡间。在该地居住五个月后，格曼拜侯禀告缅王：住在兹奈容易得病，将彬尼亚德拉迁往格曼拜。最后死于格曼拜。



（248）为瑞德宫佛塔举行升宝伞仪式



缅历934年7月26日（公元1572年10月2日）月曜日，缅王为瑞德宫佛塔举行升宝伞仪式。缅王施斋7日，并布施700套僧侣用八法器。11月4日（公元1573年1月6日）月曜日，摩羯星座高照时，为王子僧伽达塔举行剃度仪式。缅历935年3月10日（公元1573年5月10日）火曜日，国王将御花园内所产椰子、槟榔子、橘子、金橘等果品及茉莉、黄荆等花卉出售所得之1000缅斤纯铜铸成一尊佛像。同日，为所有御象命名。7月22日（公元1573年9月17日）水曜日，将来自安南的白象收入宫中。7月29日（公元1573年9月24日）月曜日，锡兰国王将其心爱的美貌公主，由随从护送乘船而来献给缅王。国王得知船抵达勃生码头时，即下令将劳加船两只修饰成雅致的双层拱顶飞檐状阁楼船，并由4名贵夫人携带仪仗物品，乘坐御舫前往码头迎接。4条红色劳加船拖引锡兰来船。同时，又令大臣们各自按级别乘坐劳加、皎雷船300余只簇拥相随。鼓乐喧天，响彻整条河道。由勃生码头一直驶至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底时，又受到王弟、王子、文武百官及随从们的迎接。锡兰公主被带入绚丽的彩棚。进入王宫后，国王便赐宫女侍从，又将她安置在布置得十分华丽和舒适的殿中居住。9月17日（公元1573年11月10日）月曜日，缅王为安置铜佛，修建一座形式新颖的尖顶重阁。同日，国王又布施了300缅斤白银以重修倒塌的、在清迈的摩诃泽底佛塔，又捐献白银15缅斤用于购砖，重修倒塌的介哥佛塔。



（249）为王子公主们择偶配婚



同年11月15日（公元1574年1月6日）水曜日，国王为欧德马律王子与钦蓬妙公主成婚。国王赐与王子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5圈红宝石的痰盂、金伞一把、金马缰马鞍象轿、描金鼓7面、唢呐3支、喇叭2口、大臣之子10名、象10头，并将实皆城赐其为食邑。赐公主红宝石发具以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命人为其夫妇新生女儿赋写贝达艾侯埃钦诗一首。后被人称之为钦基埃钦。并将实皆北部的人工湖命名为欧德马律湖。之后，国王又为信南敏王子与底拉瓦底公主成婚。国王赐王子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一圈红宝石的痰盂、金伞一顶、金马缰马鞍象轿、描金鼓7面、唢呐3支、喇叭2口、大臣之子10名、象10头。并将东敦赐其为食邑。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并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为阿信乌博王子与奈底拉公主成婚。国王赐王子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一圈红宝石的痰盂、金伞一顶、金马缰马鞍象轿、描金鼓7面、唢呐3支、喇叭2口、大臣之子10名、象10头，并将良渊赐其为食邑。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并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为瓦亚达马王子与杜卡瓦底公主成婚，国王赐王子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红宝石一圈的痰盂、金伞一顶、金马缰马鞍象轿、大臣之子10名、象10头，并赐毛淡棉为其食邑。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并八角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红宝石三圈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

同年11月17日（公元1574年1月8日）金曜日，国王在摩诃泽底佛塔南面修建一座历代汉达瓦底王从未建造过的名为杜达马的佛亭，并于亭内外全部贴金。12月7日（公元1574年1月27日）水曜日，国王为王后亚扎黛维之子锡王子与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女信漂辛梅道成婚。同日，为王后亚扎黛维之女亚扎达杜格勒亚举行穿耳仪式。同年12月15日（公元1574年2月4日），在亚扎黛维等后妃、王子、公主及大臣们的簇拥下，国王乘坐装饰珍宝的鸳鸯金御舫，在劳加船300余、战船格杜、伦锦1000护卫下浩浩荡荡前往瑞德宫佛塔朝拜。在陆路，亦分兵20路前进。到达瑞德宫佛塔之后即举行盛大典礼，为佛塔重升宝伞，并捐献金铃、金铜合金铃、银铃。将所戴之王冠及35缅斤黄金制成金箔为佛塔全身贴金。令建造两座灯火山以布施油灯。在佛塔逗留5天后，仍分别由水陆两路回京。回宫后为金佛像、金铜合金佛像、银佛像、五金佛像 
 

注



 举行开光仪式，此时，国王于寺庙院内临时盖搭的彩棚内斋请来自缅、孟、云、掸族地区寺庙的3555位高僧，并向他们布施僧侣用八法器以及白细布、枕头、褥子、毯子、辣椒、槟榔、草药等大量物品。同时向汉达瓦底京城内衣食无济的人各赈济筒裙一条、衣服一件、铜3缅斤、大米1/4缅斗，共赈济筒裙5400条、铜16200缅斤、大米1350缅斗 
 

注



 。此次赈济由臣相们在城门口监督发放。同日，在格勒亚尼禅堂为杰出的缅甸沙弥举行进具仪式。将114部佛经注释布施给外地来的僧伽人手一册，并布施足够的大米、盐和虾酱。同年12月27日（公元1574年2月16日）日曜日，为钦蓬敏公主与沃德古侯之子那门达成婚。国王赐给那门达内宫用咸茶罐和嵌一圈红宝石的竹节状权杖，并令其待命任用。国王赐给公主红宝石发具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为公主钦蓬娣与布坎侯之子明西都成婚。赐明西都内宫用咸茶罐及嵌一圈红宝石的权杖，并令其侍命任用。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及槟榔盒、咸茶罐、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为公主明阿基与勃生侯之子南达觉廷成婚。赐南达觉廷内宫用咸茶罐、嵌一圈红宝石的竹节状权杖，并令其待命任用。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将杜甘达瓦底公主许配给土瓦侯之子仰马约达，赐仰马约达内宫用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一圈红宝石的权杖，并令其待命任用。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国王将公主妙谬蓬韦许配给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子南达约达。赐南达约达内宫用咸茶罐和嵌3圈红宝石竹节状权杖，并令其待命任用。赐公主红宝石发具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嵌3圈红宝石的痰盂、大小金权杖各一把、公主用轿一顶。

缅历936年7月16日（公元1574年10月1日）木曜日，八莫土司、孟密土司、翁榜土司、登尼土司、孟乃土司、良瑞土司、蒲甘侯、德娄侯、布坎基侯、阿敏侯、勃东侯、甘尼侯、德勃因侯、美都侯分率一路人马，与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所率一部为主力组成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往孟拱、孟养。上述15支人马有战象800、骏马8000、士卒60000。大军抵达时，孟拱土司与孟养土司弃城向林中逃亡。阿瓦王德多明绍等15支人马在孟拱地区扎营搜捕，但无结果。





[1]
 由金、锡、铜、铁、铅五种金属合制而成。



[2]
 原文有误，写为350缅斗。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250）御驾亲征万象



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召见王弟、王子及众将群臣说道：“万象乃著名的摩诃那加拉国。虽吾子乌巴律应为摩诃那加拉国万象之王，而今彬尼亚丁自立为王，故曾遣彬尼亚德拉前往交涉，然未获结果。因而朕将亲自前往，立吾子乌巴律为王。”说罢即安排进军万象事宜。此次分兵3路，一路由底里泽亚瑙亚塔、优格腊、底里达马、彬尼亚阿粦德马、欧德马底里泽亚都、德门布翁西、明觉廷、德门贾萨、南达都利亚等人各率一路人马，与以御弟东吁王明康的人马为主军合编组成。10路人马共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11万。另一路则由内谬觉廷、德门丹莱、亚扎丁坚、德门耶丁延、明摩诃、德门佐加拉、巴亚丁坚、德门巴仰、巴亚觉都等部与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人马为主军组成，共10支人马。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11万。再一路由巴亚加马尼、埃蒙德亚、泽亚丁坚、德门勒宫恩、清迈彬尼亚丁隆、彬尼亚丹兰、阿瑜陀耶的奥亚彭世洛、奥亚杜温那芳、奥亚贝晒等部与摩诃乌巴亚扎王子的人马为主军组成，共10支人马。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11万。白象之主国王陛下的大军，手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的4000名卫戍军分4队，分别安置于大军的左右前后各1000人。4000名包头上戴金花、手执火枪的葡萄牙兵亦分4路，护卫在部队的左右前后。400名头戴鸭舌帽、穿黑裤子的葡萄牙人携带400门大炮，亦分4路分别布阵于部队的左右前后。头盔上插着金花、身穿甲胄的4000名马兵分成4路，布阵于左右前后各1000人。400名善于骑象的大臣子弟骑着400头战象，分别跟在部队的左右前后四方。并任命底里泽亚觉廷为前卫戍统领，赖威仰达梅为监军；任命德榭觉廷为右卫戍统领，赖威仰达都为监军；任命南达觉都为左卫戍统领，泽亚仰达梅为监军；任命马亚觉廷为后卫戍统领，达马底里为监军；任命德勒帕耶和德门泽布翁为汉达瓦底守备；指令彬尼亚劳和明西都负责西部勃生一带的防御任务。作出上述任命安排之后，汉达瓦底国王以忉利天帝释般之威武于缅历936年7月22日（公元1574年10月7日）水曜日，出征万象。

万象王彬尼亚丁得悉汉达瓦底国王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即将全部战象良马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准备率众弃城逃走。此时，万象王储向父王万象王奏道：“吾主比亚晒锡去世后，因无子嗣故由您为王，然对我们有拥护者亦有不拥护者。不久前，汉达瓦底国王遣使节前来交涉时，既然我们恶语相抗，没有善言相待，那就不应出逃，而应拼杀战场以求胜利。反之，广大疆土则毁于一旦。今既已反叛那就该置生死于度外，决一雌雄。如不敢做出牺牲，非但遭人耻笑，万象亦将沦为他人所有。”万象王道：“如汝所说，出城迎战就无难处？以朕意，还是退避三舍，此乃上策。待他将士为寻找我们而疲于奔命之时，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今出城岂非以卵击石，徒然送死。彼之将领均是准备捐躯报国之士，骁勇异常。吾方必须暂避一时。难道他们能像卷席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占领我们的城镇吗？”万象王储听后又奏道：“万象王比亚晒锡在世时，也曾同汉达瓦底人交战，尽管我们豁出性命战斗，但是有些胆怯之辈望而生畏，魂不附体，因而导致我们多次失利。致使他们士气高涨。所以如今我们应选择愿同我们一道血战到底的亲朋挚友，率战象100、将士8000与汉达瓦底国王的军队决一死战，胜则胜，不胜则死。只有这样，万象尚能成为我们之地。否则万象将落入他人之手。”万象王听后道：“汉达瓦底王拥有战象四五千，将士五六万。我们能克敌制胜否？比亚晒锡时代，汉达瓦底几次三番前来进犯，虽经抵抗，然终未取胜一次。”大臣们听了此话后，心中均起疑团。万象王得知大臣们心已涣散，便令40余勇士骑着小雌象将30余名大臣团团围住，用臼炮将大臣们轰死，然后匆忙弃城而逃。

白象之主抵达万象后，即望进行交涉，奈何无人前来谈判，因之气恼异常，并责备将领们。国王道：“今万象王逃亡山林，既不出战，也不谈判，其意图是将臣相军民僧俗统统赶到山林乡间，让我们军队四散搜寻，久之，饥病交困被迫撤回。若将其四散之军民归聚一起何其难矣！”接着国王命令组织人力在孟山修建木栅鹿砦并囤粮米仓，将各村的稻谷全部收入米仓之内。并令乌巴律率同奈谬觉廷、彬尼亚江道、亚扎丁坚、彬尼亚勃仰的4支人马一起将圣旨广贴各交叉路口。圣旨称：“威震四海之金矿、银矿、宝石矿、琥珀矿之主，白象、红象之主，汉达瓦底国王谕告万象之全体臣相殷富僧俗：今日朕进兵万象绝无摧毁汝等城镇之意。吾子乌巴律系万象王族之子。比亚晒锡去世后，本该吾子乌巴律继承王位。小小彬尼亚丁竟自立为王，朕遣使交涉却恶言相对。今朕前来逼令彬尼亚丁退位，立吾子乌巴律为王，不见彬尼亚丁朕绝不返回。愿保荣华富贵性命财产安全者，可来吾子乌巴律所在地孟山城。”上述圣旨广贴交叉路口。乌巴律得悉上述圣谕后，向国王跪叩三拜后奏道：“当年王储将奴俘获送至陛下面前，陛下不加责备反视为亲奴，大恩此生难报。如今彬尼亚丁乘比亚晒锡去世，杀戮臣相，封赏亲朋委任要职，现并与他们合谋躲入深山旷野。奴正担忧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以及王弟、王子、臣相们为了追踪寻找，不得安宁而受累挨饿。”听了乌巴律之奏后，国王道：“朕自汉达瓦底京城前来万象，并无他求。实乃为立吾子乌巴律为万象王之事。若未俘获彬尼亚丁，立吾子乌巴律为王，朕绝不回京。”接着便命令全体将帅分兵寻找彬尼亚丁。万象臣相殷富们逃脱不了从东南西北四方合围而来的将士们的搜捕，纷纷带领象马前来投诚。有些臣相殷富们见到张贴的圣谕，也带领随从投向乌巴律之军。国王对于这些人均不没收其随从和财产，予以赦免。没有见到圣谕的人们因惧怕，便带领象、马、随从及财产隐藏起来。这些人一旦被将士们搜捕到便被没收随从和财产，并押送至国王陛下面前。由清迈逃至万象 
 

注



 的彬尼亚勒宫、彬尼亚南和彬尼亚杜岩3位大臣中，彬尼亚南在囊汉地区与色林明觉廷单象厮杀中死去。彬尼亚勒宫则在与万象王比亚晒锡攻打勒外城时死去；彬尼亚杜岩在同随从们一起躲藏时被将士们抓获，押送至国王陛下面前。白象之主、汉达瓦底王即令人为彬尼亚杜岩松绑，并命其沐浴更衣，让其同臣相们一起同班上朝。国王毫不介意地与其交谈。此时，彬尼亚杜岩站起身来向国王三叩首后奏道：“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如同神祇们将‘谛’字写于额头一样，知恩知谛的国王陛下以及王弟、王子、臣相们放弃舒适的生活，不辞艰辛前来万象。奴惧怕万邦之王、伟大的陛下盛怒之下加罪于奴，因而不敢前来。今来到陛下跟前，王视奴如同亲子，如同释迦牟尼佛祖之大慈大悲。奴冒犯了德高望重威严无比的国王陛下，犹如提婆达多冒犯佛祖一样。如今将奴处死送至地狱也罪有应得。”白象之主道：“对汝所作所为，朕并非不恼。但见到汝面，想到人生之难得，朕之怒火便烟消云散了。”此时，一位持枪东吁青年押着三四十名男女前来。男的带着枷锁，女的腰部系着绳索。白象之主见人群中的一个男子，貌似勇士，便拿出10缅钱银子赎取此人。除此人外，其余男女牲畜均归捕获者所有。将赎下的人召到殿前问道：“汝叫何名？”该人叩过三次头后奏道：“奴名叫孟南。”国王又问道：“汝是勇士否？”奏曰：“是。”国王问：“朕救了汝，汝是否愿为朕效忠？”奏曰：“奴愿尽忠效力。”于是国王让其立誓效忠。国王给了赏赐并吩咐道：“汝设法将躲藏的人们唤出集中于汝村中。朕将士如果要捕捉集中于汝村中人员，汝可出示此圣谕。”并派给他5名战士。这一伙人到达孟柏，这位勇士便准备外出，5名战士即前去阻拦。孟南便道：“我已到自己村子，你们为何阻拦？你们为王效劳，我亦为王效劳。你们抓到俘虏集中于此。我找回的人员也放于此地。”此时，5名战士不再阻拦。孟南即外出，过三四天，孟南即带回三四十名男女，让他们在孟柏地区安居乐业。5名战士便依靠这些男女又俘获了其他人员，也将他们安置在这个地区。这样，最后总共俘获人员300余，近400人。并将他们送到国王御前。白象之主、汉达瓦底国王见此十分高兴。将臣相们召来说道：“朕用10缅钱银子赎来的这个名叫孟南的勇士，他知恩知德，尽心效力，俘获了男女人员300多近400名。臣相们只顾食朕之禄，不尽心工作，以致大事难以顺利完成。”说毕便大赏孟南，并将其亲朋挚友及周围村长们召来。到齐后，让他们发誓效忠，并给予大量赏赐。随后，又将村民召来，命四五千名男女立誓效忠。让他们在自己村中安居乐业。国王对孟南非常满意，便赐与器物仪仗，并赐孟包城为其邑地。





[1]
 原文误印为“由万象逃至万象”，经查旧版《琉璃宫史》更正之。



（251）国王陛下返回京都



白象之主在万象居住很久。过了解夏节，国王道：“朕在此地，故万象王彬尼亚丁不敢露面。朕回京后，他才敢公开露面。届时，即可捕获。”说毕即从囊汉启程返回孟山。到达孟山后，即令归顺后居住在孟山的乌巴律的臣相们宣誓效忠。国王又按等级分别赐与用品仪仗和城镇。此后，又令乌巴律宣誓保证今后子孙万代永不变心。然后赐与君王登基用五宝器，以及万象全城，正式封其为王。国王训谕道：“吾子乌巴律，朕把尔视同亲子，今朕亲临万象立尔为王。尔若爱朕，便应爱民如子。尔若愿为朕效劳，便应为百姓服务。”并规定度量衡制与汉达瓦底京城统一。为修缮破损之寺庙佛塔，国王赐予乌巴律白银100缅斤。为确保乌巴律王位之安全，国王决定将彬尼亚江、彬尼亚勃仰、彬尼亚别以及彬尼亚丁隆4支人马留守万象。此时，国王问收服的彬尼亚杜岩道：“汝愿继续追随彬尼亚丁，还是与朕子乌巴律一起留守万象？”未等彬尼亚杜岩回答，彬尼亚丁隆便奏道：“德高威严的国王陛下以前曾在清迈加封过彬尼亚杜岩，并赐与丰厚器物仪仗，然他却忘恩负义，致使陛下及臣相将士不得安宁，历尽千辛万苦，远道前来平乱，致使臣相将士们受苦受累，生灵涂炭，象马受损，然陛下如今竟对此有罪之人仍如以前赐与爵禄富贵。臣若非亲眼所见实难置信。陛下如此宽宏大量，免彬尼亚杜岩于一死之功德，必将长命百岁，永远主宰整个南赡部洲，英名流芳万世。”

白象之主令彬尼亚杜岩随清迈臣相一起返回清迈。安排好清迈事宜后，即于缅历937年2月7日（公元1575年4月16日）从孟山起驾，于4月27日（公元1575年7月4日）返抵汉达瓦底京城。到达京城后，国王便部署进军孟拱、孟养事宜。因勃生、渺米亚等西部城镇距若开较近，决定任命底里泽亚瑙亚塔及尼冈登为守备，并决定由陆路分3路进军。一路由德门耶丁延、底里达马道加、德门丹杰、南达都利亚、德门泽亚拉以及王弟东吁王明康6支人马组成，共有战象700、骏马7000、士卒70000。一路由明觉廷、德门丹莱、亚扎丁坚、埃蒙德亚、巴亚丁坚及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6支人马组成，共有战象700、骏马7000、士卒70000。另一路由德门勒宫恩、明摩诃、德门佐加拉、叟格德、彬尼亚坝以及王子摩诃乌巴亚扎6支人马组成，共有战象700、骏马7000、士卒70000。水路由乌巴冈、南达觉廷、彬尼亚晒、底里泽亚觉廷、德门泽布翁、南达约达、德门沃昆、南达丁坚8支人马先行。白象之主则乘坐饰有31层重阁，全部用金、银、珠宝等装饰的鸳鸯金御舫随水路大军前往。16条劳加船分别被安置于御舫之前后拖引。12条金劳加船装载着各种御用仪仗用品，簇拥在御舫周围。四方卫戍军乘大战船泽亚格彬400只，手持金盾、金牌、金挡、金矛护卫于御舫前后左右，另100条饰有金轮宝 
 

注



 状图案的劳加船，亦被安置于御舫之前后左右。内谬觉廷被任命为统领，泽亚觉廷为监军。随后的有巴亚觉廷、德门埃巴耶、泽亚丁坚、德门比亚拜、巴亚觉都、德门抱觉、泽亚加马尼、德门皮亚萨及驸马明耶觉廷等率领的人马。水路主军与上述各路共10路水军拥有泽亚格彬、古囿、舢板、格杜、伦锦等战船200，劳加、铁船500，运粮船1000，士卒22万。于缅历937年7月22日（公元1575年9月26日）土曜日，从汉达瓦底京城出发。一条由两条船拼成、装饰雅致的带双层拱顶的筏子载送着两头白象。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等亦即随之乘金劳加船由汉达瓦底京城来到罗陀那补罗。每当大军驻营时均演出歌舞。到达瑞德宫佛塔时，斋请101位僧伽，并布施僧用八法器，另捐献旌幡4面、佛殿4座。从瑞德宫佛塔启程到达卑谬。国王即乘轿前往卑谬佛发塔。将御用咸茶罐制成金箔布施给佛塔。由卑谬到达色古码头，向佛足迹双塔布施宝伞及26座佛殿。将御用槟榔盒制成金箔贴于塔身。由色古码头到达蒲甘，即朝拜瑞喜宫佛塔，斋请101位高僧，布施僧用八法器及其他大量物品，并向佛塔敬献了大量旌幡。由蒲甘到阿瓦时，邀请信底达德那泽法师为首的101位僧伽，向他们布施了许多袈裟布料，并向信漂信拉布翁尼亚佛塔、城内瑞喜宫佛塔、彬牙瑞喜宫佛塔敬献了大量旌幡、油灯等物。这时，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王弟卑谬王、东吁王以及18支人马由陆上从阿瓦前往实皆。白象之主则沿水路进军。到达摩达、赖班后，将船只停放在摩达，把水军将士改编成陆军，继续向孟拱进发。





[1]
 古印度用的一种圆盘状投掷武器。



（252）国王亲征孟拱和孟养



孟拱土司和孟养土司说：“今白象之主国王陛下亲率大批兵马由水陆两路前来。我方兵力与之相比，正如铁围山与腊制小盒盖，如何是好？”孟拱土司手下包拉傣侯闻之奏道：“白象之主兵力众多，威德四震，并非今日知之。当初向万象进军途中，汉达瓦底王曾派人前来招安。那时认为听令前往必将死于他乡，若拒随之，亦将死于本土。然而死于本土则贵于死于他乡。故理应举旗反叛，领兵迎战。大丈夫胜则胜，不胜则死于疆场。而今闻白象之主率大兵前来征讨，不该说如此之言。以使臣相将士闻之士气沮丧。且如今亦无处逃脱。因而请孟养土司派出一支拥有将士2500名、战象五六十头的部队与奴一起，埋伏于格达路之森林中，待白象之主毫无准备行至该处后，即出奇兵攻之。胜则善，若不将对方打败于我象之前，则我就死于象背之上。”两位土司遂采纳了包拉傣侯之计。孟拱土司即离此远遁。孟养土司和包拉傣侯即率战象60、将士约5000，匿伏于格达至孟拱路上的深山老林之中。

白象之主由格达北部孟达、赖班出发，在进军孟拱途中，得悉孟养土司及包拉傣侯带领兵马埋伏于格达途中。于是命令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德门耶丁延、南达都利亚、德门勒宫恩、亚扎丁坚、埃蒙德亚、明摩诃、德门佐加拉、南达觉廷、彬尼亚坝10支人马领战象500、骏马5000、士卒10万由孟拱返回格达，前往捕捉孟养土司及包拉傣。到达目的地后，即将山林包围起来进行搜索。此时，孟养土司及包拉傣侯出林迎战。孟养土司在与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交战中死于象背之上。包拉傣侯及10名大臣以及所有将士均被俘获。战斗结束，便将俘获兵马全数解送孟拱。白象之主召包拉傣侯前来问道：“孟拱土司和孟养土司忘恩负义反叛朕。这是听信了哪个孬人之言？”包拉傣侯奏道：“我主孟拱土司及孟养土司正在向万象进军途中，陛下派人前来召之。孟拱土司及孟养土司说，如今若跟随陛下前往，定将做他乡之鬼，若不去，则将死于本乡。我们宁愿战死在本乡本土，亦不愿做他乡之鬼。故决定背叛国王陛下。如今国王陛下亲率大军前来征讨，两位土司竟说出沮丧泄气之言，奴即奏道，既已反叛，就不该说此话，应将生死置之度外，决一死战。奴将奴主孟拱土司隐匿于远处，与孟养土司商量后，决定待威震四海的国王陛下进至格达时进行偷袭。率领大军的国王陛下，因洪福齐天，弃走此路，而另选了一条路。故未能攻之。如今因国王之威德，孟养土司已死，奴亦被俘。无论用何法将奴处死，也绝不会成为国王陛下之罪孽。”国王听之默然有顷，遂将包拉傣交予国库司库。之后，王弟、王子、臣相们随即追至孟拱土司出逃至边远地区。但因不明土司所在确切地点，追捕未成。国王愤怒之余又命令王弟、王子及臣相们定要捕获孟拱土司。于是他们便翻山越岭，艰苦搜索。久之，大队人马因饥饿劳累纷纷病倒。国王得悉后，即令返回。令摩诃乌巴亚扎王子的7支人马及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的7支人马直驱坎底坎宁。白象之主集中了病员与士卒们一起返回孟拱。到达孟拱后，即将关押在国库司库处的包拉傣侯传来给予奖赏，并令其宣誓效忠。包拉傣侯在宣誓之前奏道：“国王陛下命奴宣誓，不知要奴干什么事？”白象之主道：“朕令汝宣誓，是让汝同朕将士一起前往孟拱土司所在处将其捉来。”包拉傣侯听罢便叩头三次奏道：“怂恿孟拱土司反叛者是奴，闻国王陛下大军前来，让孟拱土司外逃者也是奴，在威德四震的国王陛下进入格达时，欲进行暗害者还是奴。只因陛下威德崇隆，如今奴成了陛下阶下囚。奴实难听从陛下捕捉我主之严令，因奴早将我主令宣誓之誓言写于纸上，然后将纸烧成灰，将灰随水吞下，只要此誓言存于奴腹中一日，奴就不能去捕捉奴之主人。毋庸说此生今世，即令来生后世，奴亦甘愿被诛身亡，绝不背叛主子。”国王听罢，即对侍奉在旁的臣相们说道：“臣相们，包拉傣侯只食邑孟拱土司赐给他的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包拉傣村，而包拉傣侯却不忘此恩冒死陈言，他之所得远不及尔等手下一个奴隶。尔等听到包拉傣侯之言不感到羞愧吗？”接着便向包拉傣侯说道：“汝可以不去捉孟拱土司，是否愿意指出其所在地？”包拉傣侯奏道：“是。”于是国王便令其宣誓，并同金刀队统带一起前往。但到孟拱格礼营地，包拉傣侯便逃跑了。白象之主得此消息后十分气恼，下令斩杀金刀队统带。此时，名叫苏耶的孟养土司的一个部下奏道：“在奴包拉傣侯逃跑之处，定能抓到孟拱土司。”国王问道：“汝何以知之？”苏耶奏道：“奴等知道，包拉傣侯罪孽深重，正因他出谋献策，土司们才做出此事。如今国王陛下对此罪孽深重的人不仅不加杀害，反而给予赏赐令其任职。孟拱土司的臣相百姓们若听到此消息，定会想到国王陛下抓到这样罪大恶极者都不加杀害，那我等更无罪责了。这样，随同孟拱土司的所有掸人，必将离开孟拱土司前来投奔国王陛下，并告发孟拱土司所在之处。”国王听罢，不仅对金刀队统带消了气，而且赏赐苏耶衣着及刀鞘镶有5圈金边的宝刀。



（253）万象臣相们的计谋



国王陛下返回孟拱后，在万象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勃仰、彬尼亚江、彬尼亚别4位大臣同乌巴律一起留在孟山城。万象彬尼亚丁闻缅王陛下已返回汉达瓦底后，便集中象、马、兵勇攻打乌巴律及4位大臣。乌巴律及4位大臣与前来归顺的万象大臣们商议后，便施计活捉了彬尼亚丁父子。其后，4位大臣在部署返回汉达瓦底京城时，彬尼亚丁隆大臣认为，国王陛下知道乌巴律与我同族，且具特殊情感。如今乌巴律在万象为王，我在清迈任公职，我不该与乌巴律搞得特别亲密。于是便遣人告乌巴律说，叛逆者万象王彬尼亚丁父子及其臣相殷富们今已被擒。他们均是些残忍无义之辈。如将其留在万象，有朝一日必将给汉达瓦底国王陛下带来麻烦。因此，望速将彬尼亚丁父子及其臣相解送我处，以便押交汉达瓦底国王陛下。但万象王乌巴律借口这些臣相均为自己亲朋挚友，拒而不送。虽三番两次催促，仍毫无结果。于是彬尼亚丁隆便邀集彬尼亚江、彬尼亚勃仰、彬尼亚别同万象王乌巴律一起商量。彬尼亚丁隆说道：“几番拒绝我遣送俘虏人员的要求，是因为这些被俘者是王的亲朋，还是因为他们曾经战胜过王的敌人？从前我们也曾当过俘虏，只因威德崇隆的陛下怜惜人才，我们被俘后不仅未被杀害，反而受官封获赐赏。同样，王储摩诃乌巴亚扎在孟山俘获王兄们，献给国王陛下。国王对兄长们也未加谴责，反而好生款待。而今又封授万象王位。难道我们不该知恩报德。如今倘若收容这些可能再次扰乱国家安宁的人们，难道不就是准备给汉达瓦底国王陛下制造麻烦吗？明知存在隐患而不奏明，这岂不是抗命吗？面临国家大事时不应只想自己，难道不该与智者们商量商量吗？”乌巴律听后道：“凡称为彬尼亚者均为我之亲朋挚友，我该照应。难道彬尼亚们不需要这种照应吗？汉达瓦底王封赏我，也是为了让我们亲朋挚友都为王尽忠效力。彬尼亚丁隆这样说岂不是要毁坏我亲朋挚友？”于是万象王与彬尼亚丁隆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在他们两人争论中，彬尼亚江、彬尼亚勃仰、彬尼亚别3人道：“两位所言皆有道理。但还是奏明国王陛下，由国王陛下裁定为好。将彬尼亚丁父子送走，臣相殷富们可以酌情处理。”于是便为返回汉达瓦底京城作为准备。此时，万象王乌巴律赠4位大臣各一头象、一副象舆、10套衣服。赠4位监军各一副马具、5缅斤白银。到达清迈时，彬尼亚丁隆便留在清迈任职，其余3位大臣押送着彬尼亚丁父子到达汉达瓦底京城后，将其安全地献给在孟拱的国王陛下。白象之主释放了彬尼亚丁父子，并让其父子两人安宁地生活。

王储摩诃乌巴亚扎、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在追捕孟拱土司，从坎底坎宁到达孟隆。遇到山崖地区不能乘象便改骑马，不宜骑马即乘抬轿，不宜坐轿之处便手持拐杖徒步前进。从孟拱出发约经一月有余，遇到大瓮般巨大雪团，道路阻塞。中午时刻雪团融化成冰水。煮饭时找不到水，便用雪团化水做饭。得悉此情况后，国王即令王储及驸马即刻返回孟拱。王储及驸马返抵孟拱后，国王接受了俘获的象、马和将士，与王弟、王子、大臣们一起于缅历938年2月18日（公元1576年4月15日）土曜日，从孟拱启程。2月28日（公元1576年4月25日）火曜日抵摩达赖班码头。2月29日（公元1576年4月26日）水曜日，由摩达赖班乘御舫南下，于3月9日（公元1576年5月6日）土曜日到达罗陀那补罗。在罗陀那补罗逗留两天，于3月11日（公元1576年5月8日）月曜日继续南下，于4月12日（公元1576年6月7日）水曜日到达京城汉达瓦底。经过10天许，国王又赏赐了原万象王彬尼亚丁父子，并划地给他们，准其与群臣同班上朝。

国王赐给由万象归来的彬尼亚江、彬尼亚勃仰、彬尼亚别以大量用品仪仗。3位大臣向国王奏明彬尼亚丁隆与万象王乌巴律在收缴亲朋挚友大臣们的权利问题上发生争执，以及彬尼亚丁隆对国王陛下如何忠贞之情。国王听奏后对彬尼亚丁隆极其赞赏，并向臣相们说：“臣相们，朕因威德，遂为万邦之主。国家幅员广大。在这万邦之中，各君众王，听到互相之间的交谈，心地不善者也将改恶从善，善者则更加谨慎、高尚，绝不敢施行阴谋诡计，背叛抗命，从而国泰民富，人民都好善乐施，受戒修行以求正果。”



（254）为摩诃维兹亚佛塔修建珍藏宝物的地宫



国王道：“朕身为国王，应行善积德。”为了表示对彬尼亚丁隆的极度欣赏，国王赏赐大量衣着布匹等物运往清迈。缅历938年4月8日（公元1576年6月3日），开始为摩诃维兹亚佛塔修建珍藏宝物的地宫。同年闰4月11日（公元1576年7月6日）土曜日，土瓦献来白雌象一头。同月18日（公元1576年7月13日）月曜日，统治锡兰岛的达摩巴拉王派遣两艘船送来大量礼品以及用金塔珍藏的佛牙。一艘船上装着礼品；一艘船上安放着佛牙。由4位大臣护送前来敬献，到达勃生码头。国王听到勃生方面的奏报后大喜，即令勃生港搭造华丽的彩棚安置佛牙。为存放佛牙制造了金椟，将佛牙置于其中。将彬尼亚勃仰佩戴的称之为四岛之光的极珍贵的一颗宝石、孟密土司进贡的价值无限的一颗宝石、达马赛底佩戴的价值无限的一颗宝石、阿瑜陀耶王进贡的价值无限的一颗钻石，共4颗宝石嵌镶于金椟的四面，然后将该金椟放入嵌满红宝石的椟子里。然后将红宝石椟放于御用红宝石咸茶罐中。将咸茶罐放进御用红宝石槟榔盒内。再将红宝石槟榔盒置于九宝宝塔之中。宝塔则置于九宝制成的重阁之中。然后将该重阁放于国王乘坐的御舫上。舫上桨手们头戴金盔、佩戴着饰有12季节图案的项饰、手镯，协调一致地划着船桨。其后4艘金劳加船上打扮成仙女模样、佩戴念珠、耳环、项饰的船员们划着金桨。再后便是国王乘坐的御舫。该舫饰有嘴含红宝石做飞翔状的鸳鸯。御舫前后各有8条描金劳加船护卫。另外300条饰有金轮宝状图案的劳加船上载着小鼓、大鼓、弯琴、椰笙等五种乐器，沿河奏乐响彻整个河道。这些船只簇拥着御舫划桨前进。兵勇将士们分乘饰有麒麟、凤凰、马、水牛、虎、鳄鱼、蟹、迦罗频伽（妙声鸟）、仙鹤、鸳鸯、紧那罗等鸟兽状的500条战船之上手执盾牌、刀枪跟随在御舫的左右前后。此外，还有众多士兵分乘1000条装载着臼炮的泽亚格彬、古囿、舢板、格杜、伦锦船等相随。王弟、王子、臣相们分乘各自船只，带着仪仗，吹打着云锣、号角、小鼓、弯琴、椰笙等在后相随。这样一支船队从汉达瓦底京城出发去勃生港相迎。到达勃生港码头时，由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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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成的五彩米花奉献给佛牙。此外还布施了大量金灯盏、银灯盏、金幡、银幡。礼毕后，锡兰王4位大臣呈献了礼品与诏书。诏书开头用了谦恭的言词颂扬了白象之主威德后写道：“当今锡兰岛一分为四。分别由崮底王、坎底王、底达卫王、达摩巴拉王称王统治。但在4位王中，崮底王、坎底王、底达卫王不虔敬信仰佛陀之教，而奉行异教，亵渎佛教。南赡部洲诸王中只有陛下最高贵的、忠诚维护佛教圣洁的白象之主派遣大军教训锡兰岛分割为四部分进行统治的崮底王、坎底王和底达卫王，才能使佛光普照大地，佛教发扬光大。伟大的白象之主是用正见训诲南赡部洲一切外道的大施主。为了陛下能参拜真正的佛牙，特将佛牙进献于陛下。”国王听罢锡兰国王诏书后，以万分高兴之心情一次又一次地参拜了佛牙。此时，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想当年，先王阿奴律陀王在位时，与阿罗汉长老计议，曾派遣使节携带大量礼品前去迎求佛牙，然并未能如顾，只得到了副牙。同样先王阿朗悉都在位时，也曾亲自前往中国迎求佛牙，毋庸说佛牙，连副牙亦未能求得。如今，由于我王德威崇隆，未去迎请便有人前来呈献真佛牙。此事必将永垂于佛教大业五千年之历史。”闻底里泽亚瑙亚塔之奏后，国王说：“朕在征服给杜摩底国举行灌顶礼继承王位时起，就决心将一切种智佛陀之道推为至尊，并决心以正道改变各国君王之外道，从而使威力无比之佛教得以永存。正因此等善果，各国君王难得参拜的佛牙如今来到朕面前，任朕供奉。”说毕，犹如恭迎佛祖大驾亲临，国王以万分虔诚之心将佛牙置于白象背上，十分庄重地从彩棚送至劳加船上的重阁之中。王子、王弟及臣相们跟随护送。随后又向佛牙供奉大量金银灯盏及金幡银幡。运送佛牙的劳加船行驶在船队最前列。摩诃乌巴亚扎王子等国王子侄、臣相们乘坐的劳加船遍插白伞、旌幡、彩链，吹奏着号角、喇叭、小鼓、大鼓、弯琴、椰笙，跟随在运送佛牙的劳加船四周前进。置放臼炮的格杜船、伦锦船等大战船亦在四周跟随。其后便是白象之主乘坐的御舫，犹如天帝释之威严，十分壮观地从勃生港启程前往汉达瓦底京城。到达汉达瓦底京城时，举行了神会般的盛大典礼，以供全体臣民僧俗朝拜。百姓们如同佛祖亲自蒞临，朝觐佛牙，喜悦万分，纷纷将身上佩戴的金银首饰摘下布施，供献的伞、旌幡、彩链不计其数。然后，国王将放置佛牙的宝石塔安放于宫内龙床床头供奉，并制作了众王从未做过的奇特精美的雕花重阁。

迎供佛牙之事安置就绪后，国王便召集王子、王弟及臣相们商议锡兰国王所提之事。是时，后被命名为彬尼亚德拉的大臣奏道：“统治锡兰国的达摩巴拉王国闻大王威震南赡部洲，才前来投靠陛下，献上历代君王梦寐以求的佛牙，以求大王前往征伐锡兰国其他3位君王，使佛教大业威震，国家繁荣。据此看来，大王不应不予帮助。为此，臣认为应派出5艘战船，精选2000至3000士卒从速前往为宜。”底里泽亚觉廷听了彬尼亚德拉的话便道：“锡兰国是佛教之圣地，是南赡部洲著名的国家。陛下只有威风凛凛地出兵征讨才好。”国王问：“怎样出兵才能显出威风？”彬尼亚德拉奏道：“必须从士卒中挑选出刀枪不入、勇猛无比者，并委派机智能干的大臣充当统领、监军，率战船5艘、士卒2000至3000人迅速前往。在掌握了锡兰岛情况后，再由王弟、王子、臣相率领大军前往。”国王赞赏两位大臣所奏，并下令按此部署，命底里泽亚觉廷、彬尼亚德拉挑选能避刀枪、勇猛无比的骁勇将士。他们挑选了阿瑜陀耶人100、德林达依人100、万象人100、清迈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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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栋人100、卡随人100、土瓦人100、孟茂人100、西昆人100、汉人100、掸萨隆人500、孟人500、缅甸人500，共计2500人。战士们头戴短顶或长顶头盔，身穿铠甲、战袍，手执金盾、金牌、金挡、金矛。国王任命山达都利亚为统领、亚扎彬尼亚为监军。并赐与他们两人乘象二头及大量金钱。同时赠给锡兰国王大象20头以及大量御用仪仗等物件。安排就绪后，即令2500名战士分乘5艘战船即刻出发。托国王之洪福，战船在当月就到达锡兰岛。锡兰国达摩马拉王闻勇士们从南赡部洲来到此间兴奋异常，亲至瓦底加亚马码头迎接，并赏赐大量金银以供使用。山达都利亚、亚扎彬尼亚亦将带来的礼品呈献给达摩巴拉王。锡兰国王遂下令建造优美舒适的彩棚供勇士们居住。勇士们以狮子般之英勇在码头上扎营待命。达摩巴拉王召自己派遣的使臣前来询问汉达瓦底情况。大臣们将汉达瓦底臣相战士众多，疆土辽阔的情况，一一奏报。并说，汉达瓦底王告知，此次遣兵前来只是试探，如不成功，将派遣大批将士前来征伐。山达都利亚和亚扎彬尼亚将金银分发给勇士们，并允许他们吃喝。勇士们见到水牛、黄牛、猪、羊等便用枪挑杀。有的剥皮，有的割肉，剁成肉酱，拌上姜、葱，血淋淋地送进嘴中吞嚼；有的将肉块用火烧烤，未等熟透，便血淋淋地吃将起来。吃过，各人持着盾牌刀枪，操练厮杀起来。锡兰岛国民把牛肉视似人肉，所以见到勇士们屠牛生吃的情景，便认为他们绝非凡人，定是魔鬼。于是惧怕万分，纷纷跑到统治锡兰岛的4位君王处，向自己的主子报告说，如今南赡部洲白象之主派来的勇士，绝非凡人，定是魔鬼。他们见到牛、羊、猪等所有生灵，都将之宰杀，并在其未死前撕肉生吃。不仅如此，在他们吃饱喝足后，还成对地刺杀格斗，但无一伤亡，个个强如铁柱。据此看来，我们还是投降为妙。山达都利亚及亚扎彬尼亚奏告达摩巴拉王道：“我等到此已有一月之久，但迄今未闻3位君王回音。我们应尽快知道他们3位是否接受我王白象之主的训诲？如拒绝接受，我等即前往彼等宫殿捉拿。望速派人告之。”达摩巴拉王即令人告之崮底王、坎底王、底达卫王：今南赡部洲王中之王白象之主陛下，为了训诲亵渎一切种智佛陀教义的人。为了振兴佛教，促使锡兰岛团结统一，派遣两名大臣以及神兵似的勇士们前来我岛。今来此已一月有余，如愿意接受训诲，团结一致振兴佛教，也得公开表态。否则如不恭顺违令，便将出兵讨之。崮底王、坎底王以及底达卫王自知敌不过白象之主陛下派来的勇士们，于是回答道吾等愿接受训诲，共同振兴佛教大业。3位君王随即携带大量赏赐给勇士们的金银，来到达摩巴拉王宫。达摩巴拉王在3位君主到达前，将山达都利亚及亚扎彬尼亚召来，告之：“3位君王已接受训诲。”同时3位君王还表示愿遵照白象之主的训诲，与达摩巴拉王一起，共同振兴佛教大业。说毕，便将大量金银、各色布匹赠与两位大臣及勇士们。之后，4位君王一起商议决定，分别将锡兰岛生产的各种丝织筒裙、棉织筒裙以及各种各样的香料装入4条船中，随着山达都利亚、亚扎彬尼亚一起前去向白象之主进贡。山达都利亚及亚扎彬尼亚接受大量金银布匹等礼品后返回汉达瓦京城。白象之主听了山达都利亚及亚扎彬尼亚的奏报后大喜，决定赐山达都利亚名为摩诃约达，并给予仪仗及食邑；赐亚扎彬尼亚名为泽亚约达，并给予仪仗及食邑。同时也分别赐与2500名勇士以金、银、粮食及衣物等。





[1]
 据缅文词典转引巴利文律藏载，十宝即指：金、银、珍珠、翡翠、红宝石、带斑点的红宝石、猫眼石、水晶石、珊瑚及法螺。



[2]
 原文漏掉“清迈人100”几个字，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255）彬尼亚坝简况



缅历938年（公元1576年）原归顺万象王，食邑巴达里博城的彬尼亚坝，早在万象王比亚晒锡在位时就放弃了巴达里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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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万象归顺白象之主陛下。白象之主赏赐其大量物品外，并赐食邑泰缅边境的色久城。白象之主在征服万象后，又将巴达里博城赐还给他。这位名叫彬尼亚坝者，又一次放弃巴达里博城，携带妻小及随从来到白象之主御驾之前。白象之主知其到来，便传旨召来询问原因。彬尼亚坝奏道：“奴不愿享受万象边寨城镇巴达里博的荣华富贵，因而抛弃巴达里博城前来投奔陛下。汉达瓦底伟大的国家是佛教之圣地，能效忠于德威崇隆的白象之主，即使牺牲性命，亦必将升入天国。如死于边寨小镇，因不良的境缘而将沦落于四恶道。奴意识到此种因果，故决定前来投奔陛下。”白象之主赏赐了彬尼亚坝，划定土地供其居住。并令其与臣相们一样上朝理政。一次，亲朋挚友大臣们与彬尼亚坝说：“在汉达瓦底的勃生、渺米亚、莫塔马、达拉、大光等大城市，每年可食税银190缅斤。食邑这些城镇的臣相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且抛头露面出人头地的机会很多。万象原系彬尼亚丁之地，虽然白象之主没有赏赐予你，但你可上奏提出要求。如今你却抛弃食邑来到陛下跟前，又有何益？”彬尼亚坝道：“万象王比亚晒锡在世时，我与其并无隔阂。但我感到长久居于该地将毁我前程。因而前来投靠白象之主。事态发展正如我之所料。今我仍依然如故。而万象却全城遭到毁灭。况且，国王殿下已将万象城赐与乌巴律，并立其为王。我与乌巴律自幼一起长大。我知道乌巴律之品性。他们一族人尽是一些不知恩典的人。今日乌巴律成为一国之主，但为王者只有品德高尚之人才能为所有人民谋利。否则，不仅毁已，亦毁他人。鉴于此，我才来国王陛下跟前。”并说，此话再过二三年后定会应验。臣相们听此话后便道：“果真如此，那倒是应该来的。”缅历938年4月22日（公元1576年6月17日）月曜日，国王为卑谬佛发塔从塔顶直到塔基贴金。8月13日（公元1576年11月3日）金曜日，国王为其功德善业摩诃维兹亚塔珍藏宝物。

缅历938年9月5日（公元1576年11月25日），国王任命幼子明达锡为主将，前去孟拱、孟养以完成征讨任务。前去征讨的各军有：色固侯、色林侯、色雷侯、布坎艾侯、蒲甘侯、德娄侯、东敦基侯、央米丁侯、良渊侯、彬西侯、实皆侯、布坎基侯、阿敏侯、勃东侯、格尼侯、德勃因侯、孟乃土司、良瑞土司、底宝土司、翁榜土司、孟密土司，以及在御前任职的彬尼亚晒、彬尼亚江、彬尼亚勃仰、彬尼亚劳、明达锡各率一军，共26支人马，有战象1300、骏马13000、士卒16万。大部队直驱孟拱。到达孟拱后，即将各路人马按二三支人马组成一路，分兵搜寻孟拱土司。





[1]
 老挝一带一地名。此城与印度华氏城同名。



（256）建造摩诃维兹亚佛塔



在汉达瓦底建造摩诃维兹亚佛塔是因为国王与德门陶亚马乘象单骑格斗时，曾许愿说，如吾成王，将在此地修建佛塔，今就为此建造摩诃维兹亚佛塔。在为此塔放置宝物时作了如下安排：首先将置放舍利子的、用珍宝制成的重阁放于白象背上。珍宝制成的重阁中安放着红宝石塔，红宝石塔中安放着佛牙，以及色似黄金的舍利子、色似珍珠的舍利子、色似白星花籽的舍利子。同时还把其他舍利子安放在金塔、银塔之中。这些均被置放于白象背上。此外，金佛像、银佛像、五金佛像、红宝石佛像、玉佛像、琥珀佛像等亦被置于珍宝重阁之中，一并带来。论藏、律藏的卷首则被刻写于贝叶上，与金制高脚盆一起置于禳灾过的白象背上，并供奉很多金银灯盏、旌幡、伞、扇等。从甘包沙达宫殿至功德佛塔所在地通道两旁编筑起围栅。种上芭蕉与甘蔗，并放置水缸。整个通道装饰得如同壮丽雄伟的神国天道。孟、缅、掸、印度各族富翁、臣相、王亲国戚们穿戴着各色各样华丽衣着，前往善业地点参加盛典。

缅历938年10月6日（公元1576年12月25日）月曜日，在摩诃维兹亚佛塔西边，建造华丽别致的帐幕作为盛典大棚。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皇亲国戚、文武臣相、富翁豪绅们当国王在此行宫居住之日进献礼品。尔后国王即用这些礼品为摩诃维兹亚佛塔院内的杜达马佛亭贴金装饰。10月20日（公元1577年1月8日），为摩诃维兹亚佛塔第二次放置宝物。10月27日（公元1577年1月15日）月曜日，又为该塔第三次放置宝物。此时，国王亲自与王弟、王子、臣相们以及王后嫔妃们从行宫将舍利子送至摩诃维兹亚佛塔。同日，国王为了给摩诃维兹亚佛塔贴金，将御用槟榔盒、咸茶罐、长颈饮水瓶以及水钵等用具共重17.3缅斤黄金碾制成金箔，命登卡亚扎、鄂翠纽、鄂耶当以及南达塔亚、达德耶固育等监督贴饰。

同年12月9日（公元1577年2月25日）月曜日，国王为王子信迪萨亲王与公主明篷妙完婚，赐王子八角槟榔盒、镶嵌红宝石一圈的咸茶罐、金马缰金马鞍、描金象轿，赐公主红宝石发具以及槟榔盒、咸茶罐、嵌红宝石的大小金权杖以及公主乘轿。摩诃维兹亚佛塔建造完工后，于缅历939年2月15日（公元1577年5月1日）升宝伞。为此，邀请阿瑜陀耶、万象、道格岱、德林达依、彭世洛、勒宫、底马、阿觉、孟山、景栋、清迈、孟乃、良瑞、登尼（木邦）、底宝、孟密、八莫、实皆、阿瓦、色林、东敦、卑谬、东吁、达耶瓦底、孟三邦、土瓦等城市的缅、孟、掸族人士在摩诃维兹亚佛塔周围举行为期3周21天的施斋活动。向每位僧伽布施僧用八法器以及布匹、白细布、毯子、垫子、伞、僧扇、皮垫、褥子、枕头、席子、紫檀香、白檀香、伽蓝香、沉香、金香木、樟脑、槟榔子、草药等各种物品。向远道而来的僧伽每位布施一部三藏经巴利文注释，并挑选347位愿入佛门者为他们剃度，并向他们每人布施了僧用八法器，向参加佛塔落成典礼的7257位僧伽布施了3周21天的斋饭。犹如神会的盛典也举行了整整21天。从锡兰岛来的使臣与臣相们一起参加了盛典共享善果。锡兰使臣参加了盛典后返回本国。在为摩诃维兹亚佛塔举行第一次珍藏宝物的仪式时，为了僧俗们有树阴可遮阳。从汉达瓦底去佛塔的大道两旁整齐地栽种了糖棕树、芒果树。此外还捐款在佛塔东西南北四方各修建花园一座，将花园所产的橘子、金橘等果实，以及茉莉、黄荆等各种花卉作为供品盛于金钵、银钵、金盘、银盘之中每日向佛塔供奉。为了打扫佛塔，国王向佛塔捐了万象人50户、孟人50户、缅人50户为塔奴。同时为了使佛塔能经常有优美雅致的乐声，国王布施了套鼓手、鼓手等。王妹达马黛维王后专门从给杜摩底前来分享善果。国王在与王妹一起举行洒水礼后，封王妹为达马黛维，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正宫皇后所用之仪仗及银伞两顶、金轿一顶。达马黛维在大队人马护送下返回给杜摩底，舒适地居住于3层篷顶的白宫之中。

王子达耶瓦底王等向孟拱进军时，包拉傣侯外逃。当王子等部队到达孟拱时，孟拱土司的大臣们忍受不了长期躲藏在深山野林中的痛苦，纷纷前来归顺王子达耶瓦底王。他们指点了孟拱土司所在地，从而捕获了孟拱土司。抓到孟拱土司后，即将孟拱城赐与班赖侯。王子达耶瓦底王随即带着孟拱土司及其妻小返回。7月18日（公元1577年10月28日）火曜日，返抵御前将孟拱土司及其家小、象马、人员献上。王大喜，当即将双手所戴红宝石手镯、红宝石指环、身穿之朝服王袍和骑乘的御象底里摩诃艾赏赐给达耶瓦底王，并封其为瑙亚塔明绍。随王子一同前往孟拱的土司、臣相们都得到了相应的封赏食邑。最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孟拱土司召来道：“孟拱土司，从前，当朕征服孟拱时，汝父孟拱土司将汝献朕。当年汝仅10岁，朕将汝带于身旁，是朕教汝识字，是朕亲手将食物放于金碗中给汝吃，是朕亲手量尺寸命人替汝缝制衣衫；是朕怜爱汝，让汝在朕宫内长大成人；当汝父孟拱土司去世后，尽管汝叔才智能力完全能胜任土司之职，然而朕并未赐封汝叔，因朕怜爱汝，将君王登基用五宝器赐汝，封汝为土司。汝本该牢记此恩，世世代代铭刻心中，不该妄生邪念。如今汝产生此等邪念，以至损朕兵马将士；朕子王储等臣相备受辛苦；亦累及朕风餐露宿在森林中遭受磨难。今因朕之洪福威德，将汝一家全部捉拿归案。如其他君王，绝不会见汝一面，且汝必将大难临头。”孟拱土司听罢国王圣谕后，向国王三叩头奏道：“奴才谋图不轨，如吾王下令斩首亦属罪有应得。听到陛下对奴这样一个有罪之人大慈大悲，说出如此话来，犹如7声巨雷轰顶一般。若王处死奴才，奴亦将沉沦于四恶道。”白象之主道：“小小的孟拱土司，今朕饶汝一命。但与汝合谋策划者，经审讯后将用船运往印度出售。”有关官员遵旨进行审讯后，将100余名同谋者置于船上，送往加尔各答城出卖。同时，将孟拱土司戴上脚镣，将颈项锁于城门柱上，在每个城门口各示众7天。期满后即予释放。赏其10余名奴仆，使其舒适地生活。缅历939年8月5日（1577年10月15日），国王赏赐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和东吁王明康以国王、王子等入宫和离宫时所击的入宫鼓与出宫鼓；赏赐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以入宫鼓。同日，德林达依送来白象。但土瓦侯争辩说，该白象是他发现的，而德林达依侯则奏道，该白象是他捕获的。两侯为此争论不休。白象之主、汉达瓦底王根据“归根到底”故事进行裁定，将赏赐的奖品分为三份。土瓦侯得两份，德林达依侯得一份。8月9日（公元1577年10月19日）金曜日，为王子僧伽达塔举行挽椎髻仪式。8月25日（公元1577年11月10日）日曜日，在乱党们破坏了的罗汉们念经经堂地方重新修建了新佛亭。9月10日（公元1577年11月19日）木曜日，为摩诃维兹亚佛塔命名经堂。同日在摩诃维兹亚佛塔围墙内东面及北面各建佛亭一座。同日在摩诃维兹亚佛塔内建造4大寺庙、80座小寺，并向每座寺庙捐献庙奴20名。同日还为84座庙宇修筑围墙。10月18日（公元1577年12月26日）土曜日，捕获雌性白象一头。用汉达瓦底京都御花园所产花果之钱，雇人在摩诃维兹亚佛塔开凿人工湖。同日，修造历代君王未曾修造过的、规模巨大的御花园一座，定名为塞达勒达御花园。并修造一条雕有两只鸳鸯像的全身贴金的御舫，以供在花园湖中游荡。国王每月在摩诃维兹亚佛塔听法4次，由4位法师每周轮流讲法。国王向他们布施了缝制袈裟的布料及成篓的咸茶。缅历940年（公元1578年）将汉达瓦达京城东面的山岗地填平，修造佛堂，重建阿妙瓦底城。缅历940年4月20日（公元1578年6月23日）水曜日，修造存放佛牙的宝石重阁。缅历940年8月20日（公元1578年10月19日）水曜日，将佛牙存放于该宝石重阁之中。缅历940年10月23日（公元1578年12月20日）金曜日，为东吁佛发塔举行加升华盖仪式。缅历940年11月5日（公元1579年1月1日）水曜日，统治清迈国的号为摩诃黛维的王后驾崩。彬尼亚丁隆、彬尼亚兰丹将王后的仪仗、用具以及两头骑象作为贡品奉献给白象之主。白象之主得知清迈王位空缺，即召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王公大臣降旨道：“称之为哈梨奔猜的清迈国，在佛祖在世时，就是佛教圣地。清迈国幅员广大，城镇众多，并拥有大量贤臣、良象、骏马及骁勇将士，亦是德高望重的君王所在地。如今清迈王位空缺，派哪位王弟王子前去为宜？”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奏道：“如将清迈赐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那是不适宜的。因为室利差呾罗国是威德高尚之王所在地。该国与若开旦迎瓦底国相邻，伊洛瓦底江西部，若开边陲的色固、色林、榜林、垒盖、敏东、明达等城镇居民也依赖于室利差呾罗国。因此，如此重要之邦，只有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最为适宜。如委任王弟东吁王明康为清迈王也不合适。给杜摩底那里也是一位德高望重之君王所在地。不仅如此，耀绍、良瑞等掸邦大城镇与其紧临。东敦基、央米丁、瓦底、茵道、莱德、良渊等城镇居民依赖给杜摩底邦为生。所以，称之为泽亚温纳耶纳国的给杜摩底，只有王弟东吁王明康为王最为适宜。如立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为清迈王，亦不合适。因罗陀那补罗亦是德高望重之王所在地。同时它邻近翁榜、底宝、孟密、孟养等掸邦城镇。掸邦边陲地区的美都、鄂耶内、西博达亚、西达、德勃因等城镇居民亦都依赖于罗陀那补罗。由此可见，称之为丹巴提巴国的罗陀那补罗只有属于驸马德多明绍为宜。再说，称之为哈梨奔猜国的清迈国邻近阿瑜陀耶、万象、景永、景栋等掸族邦国，绝不能赐与普通某个皇亲国戚。王子瑙亚塔明绍不宜只在达耶瓦底。应委其为清迈王。这样才能使阿瑜陀耶、万象等掸邦国世世代代效忠我王。”白象之主缅王陛下听了王子所奏后道：“仅仅由朕授予瑙亚塔明绍以官爵绝非长久之计。只有王储汝等一致推举他才是长久之计。”缅历940年12月5日（公元1579年1月30日）水曜日，国王上朝，当着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臣相之面，降旨道：“将清迈国封赐给王子瑙亚塔明绍。”当天就召见在内廷府金尖阁的王子瑙亚塔明绍说：“因朕之威德武功才得到了称之为哈梨奔猜国的清迈国。清迈国虽不能与缅、孟、掸邦相比，但汝叔父之卑谬、东吁、阿瓦等地均极窄小。而清迈却幅员广阔，城镇繁多，臣相将士亦众，无人敢敌。朕应王储所奏将清迈城赐予汝。汝应视王储如主、如父、如兄。不如此待之，若轻信坏人歹徒之言，而叛变作乱，必将波及阿瑜陀耶、万象、孔、密那米等邦，从而使国家不宁，佛教之光辉减弱，僧俗们将为之苦恼。不仅今世，来世之利皆将受损，并将堕入四恶道。因此，汝必须牢记朕之旨意。按朕之旨意行事，汝将洪福无量长寿百岁，亦将有利于整个轮回，受益不尽。今日受朕恩怜之所有男女臣民以后如到汝处，均应给予照应抚养不该置之不理。对今日在朝的彬尼亚江道、彬尼亚道、彬尼亚勃仰、埃蒙德亚、赖亚弁琪等臣相们皆应认为他们是代表朕之人。汝到达清迈后，对在清迈城的彬尼亚扎班、彬尼亚劳、彬尼亚南等皆应视为伯父。称彬尼亚丁隆为叔，待彬尼亚勒宫、彬尼亚坚丁、彬尼亚昆、彬尼亚杜岩等为兄长，不可向他们索取良象骏马。必须严禁汝的奴才子孙在城乡抢掠为非作歹，要严加管教。此外，各种税收、港埠关卡之赋款必须按以前规定征收之。这才是安国定邦之计。”



（257）教诲二位王子



缅历941年2月21日（公元1579年4月15日）月曜日，国王前往摩诃泽底佛塔，将信德达马巴拉、吴尤韦拉、巴奈、巴塔尼、巴哥、马劳、巴麦、佐底亚仰、摩诃僧伽罗阇、达德马底瓦格亚等法师以及瑙亚塔明绍之师达德马晒格达米法师请到西边佛亭之中。在众僧面前说道：“王储汝应将瑙亚塔明绍视为奴仆、视为兄弟。瑙亚塔明绍应把王储看作主人、兄长和父亲。汝二人必须遵照父王所说，和睦相爱。这样，朕长年累月奋斗所得众多邦国才能永不解体，长存于世。长年累月所积功德善事亦将发扬光大。这样亦将有益于佛教及僧俗。如不照父王教诲，那么朕长年累月奋斗所得邦国、长年累月所积功德皆将毁于一旦。佛教及僧俗之利益也将受损。而这些恶果，亦必使汝兄弟二人沦入恶道。今日，父王将所戴两枚指环脱下赐给汝二人各一枚，永远带在身上。他日遇到皇亲国戚奴才下人们挑唆破坏时，见此指环就应想起父王所嘱，从而消除邪念和睦相好。朕望诸位法师也记下朕对两位王子的嘱咐。再有，吾儿瑙亚塔明绍绝不要以为彬尼亚丹兰与自己性格相似，就在彬尼亚丹兰面前信口乱说。若这样彬尼亚丁郎等臣相们是会不高兴的。再也无人像对自己兄长一样同情汝。汝必须牢记父王之言。”法师们听到白象之主所嘱后，同声称赞。

瑙亚塔明绍于缅历941年2月24日（公元1579年4月18日）木曜日，在大队人马随从们的簇拥下前往清迈。由彬尼亚勃仰及耶丁仰护送前往。《缅甸大史》、《中史》中记载说，瑙亚塔明绍是2月21日（公元1579年4月15日）月曜日出发前往清迈的。这与清迈文学家那瓦德在同瑙亚塔明绍一起出发前往清迈途中赋作的雅杜诗中所述不一。该诗云：“缅历二月，二十四日，王室后裔，至高贵人，前往云国，环宇胜地，起程行进，开拔之时。”瑙亚塔明绍到达杜朗山时，由于清迈王妃产下一子，遂在该地停留10余日。因该子生于杜朗地区，故命名为杜朗。

闰4月10日（公元1579年7月2日）木曜日，瑙亚塔明绍到达清迈登基为王。在各种史书中称清迈国为哈梨奔猜国或写作哈梨蒙猜国。据《清迈史》中记载：佛陀云游各地到此食用了一位猎人所奉献的藏青果，授记道：以后此地即因此而得名哈梨奔猜。本史即根据此说，称清迈为哈梨奔猜国。




下卷 第十六编





（258）摩诃乌巴亚扎王子进军万象



万象王乌巴律借口僧侣种养花卉不符合戒律，遂将花卉园圃毁掉，并勒令抗命之僧侣即刻还俗。万象王不听国王陛下的教诲，对臣相们既不赏赐又不照顾体贴，一味照应自己的亲朋，致使臣相殷富们均不悦于他。于是他们制造流言，说在上次进军中死去的万象王比亚晒锡其实并未死，现在回来了。并决定抛弃乌巴律，在一座山林里聚集起来，公开反叛。乌巴律只剩下亲朋一伙人了。白象之主得到奏报后，便召集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臣相们进行商议。国王道：“如今传闻万象发生反叛万象王之事。卿等有何见解？”彬尼亚劳奏道：“乌巴律没有遵循国王陛下的教诲，以致臣相们郁郁不悦，造成时局不稳。如今国王陛下派遣王子、王弟率军前往征讨，定无人敢于抵抗。只是他们已逃亡深山峻岭，征讨之事便要费些周折了。”于是，白象之主道：“此次只有朕子王储摩诃乌巴亚扎亲自率兵前往，才能取胜告捷。”摩诃乌巴亚扎听令后奏道：“父王陛下请放心，毋庸说前往万象，如果父王下令去征中国乌底勃巴，儿臣也不怕。”国王道：“朕已老朽，凡事全仗汝等了。”接着便指派征讨万象的人马。有南达觉廷、德门泽布翁、巴亚觉廷、德门丹杰、巴亚加马尼、彬尼亚江道、底里达马道加、德门丹莱、亚扎丁坚、彬尼亚劳，以及阿瑜陀耶的奥亚道格岱、奥亚彭世洛、奥亚杜温那劳、奥亚贝晒、奥亚格曼拜，清迈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丹兰、彬尼亚南、彬尼亚卑、彬尼亚杜岩、彬尼亚勒宫、彬尼亚昆，王子僧伽达塔、王储摩诃乌巴亚扎24支人马，共有战象1200、骏马12000、士卒22万。大军于缅历941年7月27日（公元1579年10月16日）出发前往万象。大军抵达孟山时，万象王乌巴律亦率大队人马前来迎接，并前往摩诃乌巴亚扎驻地报告详情。得知详情后，摩诃乌巴亚扎便会同乌巴律一起前往万象臣相们所在地孟拱、摩柏地区。万象臣相们不敢与大军抗衡，有的逃亡，有的便向摩诃乌巴亚扎大军投诚。对前来投诚者，在宣誓效忠后，仍令其返回原地，享受原有俸禄采邑；对逃跑者，则分兵追捕。

在汉达瓦底方面，是年12月19日（公元1580年3月3日）木曜日，国王赏赐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御弟东吁王明康、驸马阿瓦王德多明绍3人王冠、白伞、8把金伞、御舫等全副御用仪仗、用具。

再说摩诃乌巴亚扎征讨途中，将士们分兵多路追捕，因万象臣相们钻入深山密林之中，无法全部捕获。在令归顺的臣相殷富们发誓效忠后，将追捕俘获的50名臣相、3000名士卒以及比亚晒锡女儿比亚觉等一并从万象押解回汉达瓦底。缅历942年1月8日（公元1580年3月22日）日曜日，返抵汉达瓦底。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将俘获的臣相和兵勇献给国王。父王大悦，即将御用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赐给王子，同时对全体统领、监军一一论功行赏，赐给仪仗用品及食邑。

缅历942年2月5日（公元1580年4月17日）日曜日，国王在摩诃牟尼佛塔珍藏佛像。计有：金佛像、金铜合金佛像、五金佛像、红宝石佛像、翠玉佛像、蓝宝石佛像、黄玉佛像、猫眼宝石佛像、珊瑚佛像、菩提树枝雕佛像、紫檀香佛像、白檀香佛像、伽蓝香佛像、象牙佛像等共34428尊。此外，还珍藏了金铜合金及五金铸造的罗汉像4727尊，藏有舍利子的金塔、金铜合金塔、银塔、五金塔、琥珀塔1386座。在迎送上述舍利子、圣骨、佛像以及佛塔时，由皇宫通往佛塔的大道两旁，搭建了格子篱笆墙，栽种了香蕉和甘蔗，并放置盛满水的水缸。舍利子等被置放在高贵的白象背上，周围簇拥着皇亲国戚、臣相和富翁们，并举行了盛大的典礼敬送。此时，摩诃维兹亚佛塔、介果佛塔都奇迹般地显灵。8月21日（公元1580年10月27日），国王为摩诃维兹亚佛塔敬献嵌满红宝石的金伞华盖以及红宝石风铃，共花费黄金45.8缅斤，并邀请777位林居派和村居派的僧伽，向他们布施了7日斋饭，向他们每人都布施了僧用八法器，以及白细布、布匹和成篓咸茶等物品。

同日，国王亲自为介果佛塔升宝伞，并在乌优维拉迦叶寺前的佛塔，珍藏了很多置放圣物舍利的红宝石塔、金塔、金铜合金塔和琥珀塔，并向主持和修筑摩诃泽底佛塔、亚德纳牟尼佛塔、介果佛塔的臣相、建筑师、木匠、瓦匠、泥塑匠等酌情赐予封号、村镇、金银、衣物、谷物等。8月16日（公元1580年10月22日）摩诃泽底佛塔显现灵光。国王又敬献了金灯盏、银灯盏、金米花、银米花。并将佩戴的一副手镯、王后用的槟榔盒制成金箔将介果佛塔从塔尖至塔基修葺一新。将在汉达瓦底东面兹腊镇淘得黄金制成重54缅钱的金钵打成金箔也贴于介果佛塔之上。白象之主在举办上述善事时说道：“若开王与朕立约为盟，如今他违约侵犯朕边疆国土，实属不该。既然他背信弃义，朕要将其所占全部国土收回。”遂下令彬尼亚勃仰、南达约达、彬尼亚劳、底里达马道加、彬尼亚江道、南达觉廷、彬尼亚坝、明摩诃率8支人马由水路向丹兑进军。这8支人马共有泽拉格彬、古囿、舢板、加都、伦锦等船800，丹随、铁船等200，士卒80000。大军于8月20日（公元1580年10月26日）由毛丁加律一线向丹兑进发，并在丹兑一带建立鹿砦营寨，储备粮草，屯兵坚守。11月22日（公元1581年1月25日）水曜日，国王为乌优维拉迦叶佛塔升宝伞。同日，在瑞德光塔修建杜达马佛亭。



（259）国王捐赠三藏经



11月26日（公元1581年1月29日）日曜日，国王在阿妙瓦底城捐献修造大庙2座、小庙30座，供精通三藏经巴利文经释注疏的高僧挂褡，并命名禅堂。同年，国王请人刻写了大量藏经，分别给阿瑜陀耶、道格岱、彭世洛、德林达依、土瓦、阿妙瓦底、万象、阿觉、勒外、清迈、景永、景栋、景丁、孟乃、良瑞、底宝、翁榜、登尼、孟密、孟拱、孟养、实皆、蒲甘、室利差呾罗、给杜摩底、达耶瓦底等地各一部，并令摩诃约达乘船给锡兰岛送去三藏经及其巴利文经释注疏一部。11月27日（公元1581年1月30日）水曜日，建立格礼城，并任命泽丁延带兵驻守。同月，王子良渊王信乌博去世。白象之主国王陛下召见幼子信迪萨，令其在勃生、达拉、达耶瓦底、蒲甘、色林、东敦基、央米丁、良渊8个城镇中任选自己喜爱的一城作为食邑。信迪萨与学者磋商后决定抽签选中良渊城，并奏告父王。国王索幼子生辰牌看后道：“汝生辰八字好，将来与朕一样。”并赏赐他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镶嵌红宝石的金痰盂、金伞、无篷官轿、金马缰金马鞍白色鞍垫等以及大臣之子10名、象10头、马30匹。并挑选无职务者千余人归其统率。同时赏赐良渊王妃一顶窗框贴金的公主用轿及金伞一把、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饮水瓶、镶嵌一圈红宝石的金痰盂。国王还指派卑谬王那腊勃底之后裔信曼昂为其轿官，并赐孟族轿夫50名。允许幼子信迪萨接受一切愿意归顺其门下为奴的人。从而使信迪萨得到了大批奴仆。国王在作了上述安排后，于12月7日（公元1581年2月8日）金曜日，正式将良渊城封赐给信迪萨。缅历943年3月3日（公元1581年5月4日）木曜日，孟养土司偕同亲朋及臣相前来，向国王陛下进献中国布匹、毡帽、麝香、牦牛毛、马鞍垫等大量贡品。同年3月6日（公元1581年5月7日）日曜日，景永土司带领臣相等大队人马来至国王御前，进献白伞、冠冕等帝王登位时所用宝器，以及金链金丝、象马、金银中国布匹、毡帽、麝香、牦牛毛、马鞍垫等大量贡品。白象之主收下贡品后，又将白伞、冠冕等君王登基五宝器，以及金链金丝、象马等赐回给他们。八莫土司去世后，土司夫人率子婿臣相及象、马、兵勇前来，将土司之仪仗、乘骑献给国王陛下。国王陛下将八莫土司的仪仗、乘骑授予土司之子，并赐八莫城，封其为八莫土司。为了巩固佛教大业，国王于2月13日（公元1581年4月14日）日曜日，挑选了65位了解佛教经典的沙弥。亲自监督在格拉亚尼禅堂为他们进具。并亲自动手准备斋饭进行布施。午后，还向他们布施了饮料，并向32位法师及65位刚受戒进具者布施了僧用八法器以及白细布、成篓咸茶等。3月23日（公元1581年5月24日）水曜日，国王捐献摩诃瓦达庙，并赐三藏经、30名庙役香火、5名禅堂看守人。3月25日（公元1581年5月26日）金曜日，国王下令将御用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长颈饮水瓶制成金箔献给正在兴建中的瑞德宫佛塔的杜达马佛亭，以供为它从地基至尖阁的顶柱全部贴金。同日，赐封僧伽达塔王子以底里杜达马亚扎封号，赐御用槟榔盒及莫塔马金花和毛巾。还赐了国王御用朝服、11条新奇的绶带、红宝石钵、放水杯用的独脚金盘、红宝石咸茶罐、金手镯、翡翠指环，另外，还赏赐了名叫阿巴贡的乘象一头及其他大象10头、大臣之子10名。并将莫塔马城赐其为食邑。此时，皇亲国戚、朝臣将相们亦向王子赠送了大量礼品。国王令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与其弟底里杜达马亚扎并肩起坐，并赏赐大量物品。是时，鼓、号角、唢呐、喇叭等乐器齐声吹奏。皇亲国戚及臣相们护送底里杜达马亚扎返回官邸。

关于国王令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与其弟底里杜达马亚扎并肩起坐，并赏赐大量物品一事，敦丁大臣编著的《新史》认为此事纯属讹传。因为瑙亚塔明绍于缅历941年2月（公元1579年4月）去清迈登位。而其弟僧伽达塔于缅历943年（公元1581年）才去莫塔马即位。敦丁大臣认为缅历943年兄弟俩并起并坐一说是没有根据的。并记叙道，五座寺庙大施主时期，即缅历944年（公元1582年）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和清迈王瑙亚塔明绍向山达、当督等地进军。倘若缅历944年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和清迈王瑙亚塔明绍向山达、当督等地进军一说确系事实，那么缅历943年底里达马亚扎与清迈王并起并坐之说也能成立。瑙亚塔明绍于缅历941年（公元1579年）去清迈登位。但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直至缅历943年（公元1581年）间清迈王没有返回父王所在地汉达瓦底。正因为他曾返回汉达瓦底，才有国王令底里达马亚扎与清迈王并起并坐，并赏赐大量物品之说。同年4月1日（公元1581年5月31日）水曜日，国王在汉达瓦底京城四角建造4座佛塔。同日，在阿妙瓦底城也动土建造佛塔。同日，国王乘坐鸳鸯形金舫，王弟、王子、王公贵戚臣相等乘坐饰有麒麟、凤凰、象、马、虎、鳄鱼、蟹形的战船、伦锦船300，敲打着锣、鼓，吹奏着琴、笙等乐器，前去朝拜瑞德宫佛塔。4月3日（公元1581年6月2日）金曜日到达瑞德宫佛塔，向佛塔敬献了10顶白伞以及金银灯盏、金银旌幡、金银花束，并向10位法师施斋和布施制作袈裟的布匹、成篓咸茶、槟榔等物。在佛塔停留2天。每天登山拜佛一次。5日由瑞德宫启程返回。同月7日（公元1581年6月6日），抵达汉达瓦底皇宫。4月10日（公元1581年6月9日）金曜日，为京城四角的佛塔珍藏放置圣骨的红宝石塔、金塔、银塔、红宝石佛像、翡翠佛像、琥珀佛像、金佛像、银佛像、王金佛像等。4月12日（公元1581年6月11日）日曜日，国王捐献维兹亚瓦达庙。同时捐赠三藏经，30名庙役香火、5名禅堂看守人。5月1日（公元1581年6月30日）金曜日，为京城四角的佛塔捐献金顶。同日来人奏报孟温土司去世。5月3日（公元1581年7月2日）日曜日，国王赐包迈以土司仪仗用品、印章等，封其为孟温土司。6月5日（公元1581年8月2日）水曜日，国王决定在万象、毕色布翁和孟温3地各建佛塔一座，并于当日送去舍利子及金塔、银塔、金佛像、银佛像、五金佛像及碧玉佛像。7月1日（公元1581年8月28日）月曜日，国王指派彬尼亚道丁、巴亚觉都、德门勒宫恩、巴亚觉廷、彬尼亚恩达、叟格德、埃蒙德亚、南达都利亚、德门泽布翁、底里泽亚觉廷以及王子莫塔马王底里达马亚扎分率11支人马，共有战象600、骏马8000、士卒12万，由底里达马亚扎为主将，由林巴德一线前往若开。另派德门敖昆、亚扎丁坚、德门耶丁延、德榭觉廷、德门埃巴亚、巴亚加马尼、彬尼亚阿粦德马、西都觉廷、德门丹莱、欧德马底里泽亚觉都及驸马明耶觉廷11支人马，共有战象600、骏马8000、士卒12万，由明耶觉廷为主将，沿乌迎布一线前往若开。到达丹兑时，与在丹兑的8支人马会合一起，准备分水陆两路向若开进军。但正在作上述部署时，万邦之君，众王之首的白象红象之主驾崩。底里达马亚扎王子、明耶觉廷驸马等所率30支人马闻讯后，立即由水陆两路返回京城。



（260）白象之主的诞生与驾崩



封号为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 
 

注



 的国王陛下生于缅历877年11月12日（公元1516年1月15日）水曜日。19岁时，即缅历896年（公元1534年）与瑞梯王之妹明阿基结婚，获觉廷瑙亚塔封号，并御用槟榔盒等赏赐。23岁，即缅历900年（公元1538年）获勃印囊封号。34岁，即缅历911年（公元1549年）征服给杜摩底国为王。36岁，即缅历913年（公元1551年）征服汉达瓦底国金殿登基为王。在给杜摩底国在位2年，在汉达瓦底国在位30年，共享王位32年。32年中为弘扬佛教大业，为其本人及子孙万代之利益，以及全体人民之利益，他竭尽全力，于缅历943年8月15日（公元1581年10月10日）火曜日突然患病驾崩归天。在国王驾崩前夕，国王之功德事业摩诃泽底佛塔和介果佛塔均显佛光：汉达瓦底京都堤坝决口大水泛滥，城内行舟；德巴兑地区下了红宝石雨，山顶冒烟，天降浓雾。





[1]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吉祥、三界、光辉、高贵、智慧、善良、弘法之王伟大元首。



（261）国王属下的邦国



国王凭借德威与武功征服的邦国计有：给杜摩底、室利差呾罗、达耶瓦底、万象、东敦、央米丁、蒲甘、敏塞、麦克亚、彬牙、罗陀那补罗、格礼、卡隋、山达、孟拱、孟养、八莫、孟密、孟温、孟卯、西昆、霍达、拉达、摩纳、孟林、盖马、登尼、翁榜、底宝、孟盖、孟巴、耀绍、囊蒙、良瑞、孟乃、景栋、景永、景丁、清迈、万象、孟山、阿觉、勒外、密那米、道格岱、彭世洛、堕罗钵底、德林达依、土瓦、莫塔马、勃生等。上述这些邦国被国王陛下征服后，均诚惶诚恐归顺于国王，成为国王之附庸国。甚至远隔重洋的，统治锡兰岛的达摩巴拉王得悉国王德威崇隆，竞敬献佛牙及公主，诚惶诚恐地请求派兵镇压破坏佛教大业的异教徒。国王接受请求随即派遣大臣山达都利亚亚扎等臣相们统率2500名天兵神将般的勇士，乘坐船只前往教诲与镇压异教徒，使人们得到正道，佛教大业得以发扬。同时命人抄写被异教徒破坏而残缺不全之巴利文佛经注释，共得经书118部，并由船只运往锡兰。致使锡兰每年向国王送来各种上等衣料及香料。埃格巴王也准备了大量优质布匹、呢料、洋布、宽幅细布、丝围巾、花布、红呢绒以及钻石、翠玉、珍珠等贡品，由船员以悦耳的语言敬献给国王陛下。白象之主派彬尼亚江道的侄子宋德亚底和鄂赛侯、奎林侯等为使节前往。埃格巴王闻知使节来临。便率臣相以及大量船只前来迎接。在城里搭建彩棚以供使节居住，并赠礼品。不久，埃格巴王上朝召见使臣，使臣们身着华丽衣衫上朝前去晋见国王。宋德亚底没扎包头巾，留油光发亮的长发，戴着奇异的耳环。奎林侯穿着华丽的衣服，头扎粉色头巾，饰各种奇花异卉，腰部黥墨袒露，身涂香料。过路行人见之无不惊讶。宋德亚底的衣着头饰以及行走的仪态，奎林侯的发式、黥墨均引得人们赞叹不已。埃格巴王与使臣亲切交谈。王问了发式与黥墨之事，又问候了白象之主的健康和威德。使臣告：“蒙三宝之佑护，威德高尚的白象之主、吾王殿下龙体安好。”王问道：“白象之主的宫殿与朕宫殿相同否？”使臣答道：“王之宫殿是以砖砌成后上贴以黄金般的虾蟹甲壳及宝石建成。我王白象之主的宫殿与众不同。它是由无数金尖阁楼组成。有9层、7层、5层的尖顶阁楼，高耸云端，并饰有无数珍珠宝石。顶尖竖立珍宝幡柱。因而整个宫殿宛如有成千上万缕光辉的太阳一般光彩夺目。在尖顶阁楼四周筑有无数厅堂殿房。这些黄金尖顶阁楼因日晒、雨打、风吹，金箔脱落。于是用许许多多国王每年一次进献的黄金制成金箔后重新修饰皇宫。”埃格巴王道：“白象之主的黄金比朕的多啊！所谓许许多多的王指的都是谁？”使臣回答道：“臣指的是阿瑜陀耶王、清迈王、东吁王、阿瓦王、卑谬王、翁榜王、底宝王以及孟拱、耀绍、良瑞、孟养、孟密、八莫、孟乃、登尼、孔、莫塔马、毛淡棉、丁因、大光、德林达依、土瓦等邦国。”王道：“听汝等所言，朕得知白象之主，国王殿下确系众邦之尊。然汝等言白象之主威德高尚，则是从何谈起？”使臣道：“每当威德高尚之白象之主外出巡幸时，莫说众王诸侯，就连水中之鳄鱼、海豚、海象、鲛鲨、龟、鱼等所有水生动物听到吾主出巡的鼓乐声都欢欣雀跃，露出水面挤满河道朝拜吾主，因而臣奏道吾主威德高尚。”埃格巴王道：“倘若果真如此，确实令人惊讶。”言毕，使臣返回寓居的彩棚。不久，元帅在埃格巴王宫殿前，在众大臣将相陪伴之下，用金托盘盛着冒尖的米饭以及各种各样美味佳肴盛宴两位使臣。两位使臣将炒、蒸、燉、煎、烤、烧各种方法制作的菜肴一一加以品尝。埃格巴手下之元帅见此情景后，在宴会上问道：“身为大国皇帝之使臣，为何将所有食物尽行品尝？”使臣答道：“为了知道埃格巴的御厨们是否精通各种烹饪手艺，故一一尝之。”元帅道：“吾埃格巴国中再也没有比这位御厨师再高明的了。白象之主的厨师是否有我国厨师如此能干？”使臣答道：“白象之主的厨师有惊人非凡的本领。烹饪时蒸、炒、烤等办法同时并用。比如：一条鱼可以一段烤、一段煨、一半蒸、一半炸、而另一半燉等等。”埃格巴王道：“果真如此实乃奇哉。朕定将派遣使者前往领教。”不久，国王馈赠礼品遣汉达瓦底白象之主使节返回。同时派使臣携带大量礼品贡物随同回访。埃格巴国王使节抵达京城后，汉达瓦底国王亦修建彩棚供使节居住。统帅彬尼亚德拉将使臣在埃格巴国王的面前口出狂言之事奏告白象之主。为了使事实与所言相符，王命统帅彬尼拉德拉务必精心安置款待。彬尼亚德拉奏道：“臣一定安置款待得比吾国使节所言更好。陛下即使打算与之相见，也不该在宫中，应让使节在宫外相见。”不久，彬尼亚德拉便请了擅长烹饪的厨师到自己府中，令其将鱼、肉等均做成又是炸、爆，又是烧、扒，又是蒸、燉，又是熏、烤的菜肴。另外还将公鸡、母鸡各一只开膛洗净，加葱、姜、辣椒、蒜、香料，再将背脊切开，各放入两枚鸭蛋。然后请印度人将鸡涂上黄油、牛奶、放入油锅中炸，炸熟后再将鸭蛋取出。分别放入两只活麻雀，用线缝好，不露破绽，表皮再抹上黄油，置于金盘金钵之中。一切安排就绪，就在枢密院众臣相面前，宴请埃格巴国王之使节。使节见到各种各样的菜肴已感惊讶不已。当夹下厨师缝合在鸡背处的鸡肉时，麻雀飞出，来使抚胸惊叹道：“实属世间罕见！厨师们是如何做得？”宴会结束，使节回到寓所。彬尼亚德拉将此事奏告了白象之主。不久，彬尼亚德拉又安排使节与诸王众侯、将相朝臣一起观看皇家盛典。等潮水上涨时，江面挤满了船舶、格杜、伦锦、铁船、劳加等各种船只以及装饰成麒麟、凤凰、鳄鱼形的独木舟，当潮水高涨时，白象之主乘御舫现身。顿时鼓乐齐鸣，只见鳄鱼、海豚、蟹、龟、鱼、鲨鱼等因被鼓乐声所惊，纷纷跃出水面，挤得江面水泄不通。埃格巴国王之使节见此情景嗟叹不已，惊奇万分。国王之威德震惊四海，南赡部洲外绝无仅有。届时，便将埃格巴王之礼品敬献给白象之主，白象之主起驾回宫，使节也返回寓所。不久，白象之主赠埃格巴王使节大量赏赐，并用船只送其回国。使节回到埃格巴城后，即将白象之主德威崇隆，厨师之罕见才干，汉达瓦底国泰民安，以致国王外出时水生动物均欢欣跳跃，争相朝拜等等见闻一一回奏国王。埃格巴王听后，万分喜悦地说：“如此威德崇隆之王实在少见。莫非系未来之佛陀？朕要亲自往见。”遂准备大量种种珍奇礼品，并预备埃格巴王乘坐的巨大船只及王子公主们乘坐的格杜、伦锦等船。正当埃格巴王的船队准备扬帆前往朝见白象之主时，白象之主与世长辞驾崩西归。埃格巴王只得返回。

加尔各答吉国国王备了大量各色奇异布匹、各样珍贵香料作为礼物，并用谦逊友好的词句修书于金贝叶之上来献。宾达加新都王将十分罕见的珍贵礼品——3拃宽、25肘尺长的浅绿色巴都尼布 
 

注



 一匹及每匹仅3缅钱重的巴都尼布30匹装于金柜中，并修友好书信一封一并送来。掸族九邦原信异教，致使佛教不振，因受白象之主的谆谆教诲，遂立正见，佛教大振，直至今日。此外，其他国外各邦君王闻王之威德，也纷纷前来朝贡表示敬意。





[1]
 巴都尼布系按缅文音译名。系一种进口高级布料，但产地、质量等情况皆不详。



（262）白象之主的王后、王子与公主



白象红象之主、众生之王信奉三宝，乐善好施。亦中意乐善好施之人。他器重热爱学者，听信学者上奏之言，因而事事成功并得到众多臣相将士们的忠心。他富有治国艺术，因而所作所为均能取得成功。所做善事不计其数。

王后及所生子女有：

德彬瑞梯王之妹钦基、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生一子一女：子劫抵东吁王 
 

注



 ，女阿瓦王德多明绍王妃。

阿瓦瑞南觉欣之女底里蓬突，封号为山达黛维。生一女，即东吁开国王王后。

德勃因色杜加马尼之女信兑拉，封号为亚扎黛维。育子女三人：长子，清迈王瑙亚塔明绍，媳为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女信漂辛梅道；女，亚扎达杜格勒亚，婿为劫抵东吁王之子乌巴亚扎艾；幼子即封号为底里杜达马亚扎的莫塔马王。

此外，被选入宫的各邦国侯王的女儿及她们生育子女情况如下：

钦卑松，育二子。长子良渊侯信乌博，媳为孟王德伽育毕之妹，被选入宫后育一女奈底拉；次子信迪萨，在其兄去世后，以明耶南达梅封号继承良渊侯。媳为信兑妙公主，育一女钦蓬敏。

赖威孔都之女信腊，只有一子，名信南敏，即东敦基侯，媳为南城防统带之女，被选入宫后生女底拉瓦底。

南城防统带之女信腊，共育三子四女 
 

注



 。长子夭折；长女系东敦基王妃底拉瓦底；次女山达黛维；次子为泽亚瓦底侯，媳为杜卡达亚姐钦布所生之女钦冈，在色固失陷后被掳至若开；三女格威亚拉乌，婿为东敦侯信南敏；四女鲁纪亚沃达，婿为父王之子信别宋王子；三子底拉金嘎。

南城防统带赖亚南都之女钦推，共有三子二女。长女钦妙雷，9岁时亡；长子信妙丹，后为央米丁侯；次子欧加沙亚；幼女底里亚德那；三子那腊底哈。

钦绍育二子四女。长女妙因漂，婿为国王之子央米丁侯信妙雷；长子底哈觉；次女杜甘达加勒亚，婿为底嘎马意；次子底哈觉都，在清迈获封号明耶瑙亚塔；三女钦拉；四女囊敏蓬希。

杜卡沙亚之姐钦布共育三女。长女钦蓬希，其婿为拘利耶王；次女钦冈，其婿为泽亚瓦底王；三女玛尼达拉，其婿为觉廷瑙亚塔之子阿瓦王。

与山达黛维王后一起由卑谬来的钦谬突共育二子。长子信昂觉，父王在世时食邑色礼，良渊王时期获底里达马道加封号，食邑蒲甘；次子信兑坚，被带至若开，在若开获明耶南达梅封号，到卑谬时与其叔父德多杜达乌亚扎之女结婚，食邑宫翁，到阿瓦后食邑美德。

与山达黛维王后一起从卑谬来的钦千生一女，名底里山达，其婿为父王之子色礼侯信昂觉。

孟拱土司之女钦推只生一女，名钦蓬西；其婿为父王之子底哈觉廷，底哈觉廷死后，钦蓬西去若开，在若开又与信兑坚结婚。

获山达杜卡封号纳入宫中的那腊登，生一子三女共四人。子垒盖侯明耶昂乃；长女钦基，其婿为皎茂侯南达梅；次女钦腊，其婿为内谬觉廷基之子巴亚泽亚；三女明瑞开，其婿为布坎基丁克亚之子内谬觉廷基。

获帝释女封号入宫的信米妙，生一子二女共三人。子为实皆王欧德马律，媳为父王之女钦蓬妙；长女玛瑙哈，其婿为桑贝那果王；二女宁瑙兑妙，其婿为明耶觉苏瓦松。

底迦晒之妹钦明漂生一子三女共四人。长女钦明妙，其婿为父王之子色林侯耶昂乃；子桑贝那果侯信妙雷，媳为父王之女玛瑙哈；二女钦蓬山，其婿为明耶觉廷松。三女夭折。

央米丁摩诃之女钦基生一子，即央米丁侯波道巴钦，媳为父王之女格威亚拉尼。

景永公主只生了名叫纽迪的一女，后被劫抵东吁王立为王妃。

封号为山达黛维纳入宫中的麦德果大公主钦乃生二女。长女钦密，其婿为外格布王子明南达梅；二女苏乃推，其婿为东敦王之子明蒙。

封号为玛尼达意纳入宫中的麦德果小公主钦乃云生一女，名为奈底拉，其婿为父王之子良渊侯信乌博。

敏意德的昂乃鲁觉之女钦基明被纳入宫中生一子，名阿瑜陀耶乃。

敏意德的白松推坚又名昂班基赖亚都拉的女儿钦基锡被纳入宫中，育一子二女共三人。长女钦蓬妙，其婿为布坎王子渺米亚侯西都；子底哈觉；二女般萨格勒亚，其婿为布坎王丁克亚之子素拉王南达觉都。

万象女子杜达马被选入宫后，育一子一女，子奥亚；女亚扎格勒亚。

钦腊被选入宫后育一子二女共三人。子莱德侯妙山包，媳为父王之女钦米亚；长女埃加格勒亚，其婿为界达王赖亚泽拉丁坚；二女早年夭折。

最彪夫人只生一女钦米亚，其婿是父王之子莱德侯妙山包。

钦乃道被送入宫后，生一女名亚德那德加。

亚威公主钦蓬基被选入宫后，育三子，即瓦亚底哈、那腊达马和埃嘎达塔。

孟乃那腊勃底之女钦昂坎只育一女，名亚德那因素。

孟拱土司之女钦妙山生有二女，名为阿耶那瓦底及金萨那瓦底。

万象女子钦宁内生一子，名信妙觉，其在清迈获封号明耶觉廷，食邑孟达城。

八莫土司之女钦瑞班生一子，名为乌巴山达，在东吁获封号瑙亚塔，在阿瑙白龙王时代食邑蒲甘城，媳为父王之女蓬谬妙拉。

钦推纽生一女，名为梭明妙拉，其婿为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子德右茂侯般萨底哈。

明摩诃基之女钦绍生女钦漆妙达，其婿为东敦王之子明底哈。亚扎牟尼苏拉施主时代受封为明耶乌扎纳，食邑马伯城。

良瑞土司孙女生一女，名蓬谬妙拉，其婿为父王之子蒲甘王。

万象女子优阿永永，生一女，名蓬谬妙。

景永小公主育一子，名贡马觉都。

孔公主育一子，夭折。

阿觉公主生一子杜达塔。杜达塔到东吁后受戒为僧。在东部地方被克伦人所杀。

杜卡沙亚被选入宫后生一子一女，女钦金宋，子夭折。

瑞梯王舅父掸拜城防统带之女只生一女，早亡。

卑谬德多楚侄女钦推拉生一子一女。女彪蓬韦，其婿为白古四十刀卫德多达米耶，到东吁后与巴亚泽亚结婚，生信瓦拉及密敦夫人两女；子为埃嘎都亚。

德彬瑞梯王舅父敏意德锦妙松图之女纳入宫中生有三女。长女明拉，其婿为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子扎巴底哈德右茂侯；二女妙蓬韦，其婿在白古封号为南达觉廷，在东吁金宫之主时代封号为觉廷瑙亚塔；幼女夭折。

亚扎登西之女钦推漂，只生育一女，名为钦蓬妙，其婿为实皆王欧德马律。

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之妹阿谬永也只生一女，名明阿推。

钦珊宝也只生女凯马瓦底一人。

清迈女子钦告生一女亚扎梅达，其婿为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子岱达王。

瑞梯王在位时被封为亚扎丁坚者的女儿钦蓬突生一子，名信别宋。

白古王朝崩溃时投奔若开王的钦绍被选入宫后生一女，名为钦纽，其婿是后来被赐封食邑土瓦城的亚扎丁坚。

白象之主、汉达瓦底王共有王后3人，生3子3女，共6人。王的妃子们生子35人、女56人，共91人。





[1]
 即指：王储乌巴亚扎。父王死后继位，史称南达勃因Nandabayin，我国旧译为莽应里，亦被人尊称为五塔施主。后被迫逊位于其弟东吁王，被带往东吁，故后人又称其为劫抵东吁王。



[2]
 原文误写为二子四女。但按文中计明显有误应为三子四女，更正之。



（263）王储乌巴亚扎登基 其子明基苏瓦被立为王储



威德高尚的金矿、红宝石矿、琥珀矿之主、白象红象之主缅王陛下驾崩后，王储乌巴亚扎与众法师商量后，犹如殓葬转轮王一样，在众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簇拥下，于宫前火化了王的遗体。缅历943年8月22日（公元1581年10月17日）日曜日，王储乌巴亚扎正式继承父王衣钵，接管王业，统治国家。同日，赐子明基苏瓦号摩诃乌巴亚扎，立为王储。王储的妃子为阿瓦王德多明绍之女那信梅道。同日，酌情分别赏赐皇亲国戚臣相们以各种封号及采邑。

缅历944年2月（公元1582年4月），国王立王叔东吁王明康的三位女儿为王后。

3月（公元1582年5月）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率大队兵马来汉达瓦底朝拜缅王。

7月（公元1582年9月）山达侯、当督侯等谋反。国王派兵前往镇压。一路大军由达耶瓦底侯、色固侯、色林侯、布坎艾侯、德右侯、布坎基侯、阿敏侯、勃东侯、甘尼侯、德勃因侯、美都侯等各率一支人马，命王叔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为帅。12支人马共有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80000。另一路大军由底里达马道加、德门耶丁延、巴亚觉、彬尼亚江道、东敦侯、央米丁侯、孟乃土司、良瑞土司、登尼土司、翁榜土司、孟密土司等各率一支人马，命王弟清迈王为帅。12支人马共有战象500、骏马8000、士卒80000。大队兵马到达山达时，山达侯不敢迎战，决定任凭围攻，誓死闭城固守。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清迈王瑙亚塔绍便从山脚下开始包围，以截断对城内的粮草供应。5个月后，城内居民面临饥馑，人心涣散，不攻自溃。卑谬王、清迈王将山达侯及其他俘获之象、马押送回京。于次年返抵汉达瓦底。

若开王遣使携礼物来汉达瓦底，表示要加强两国亲善关系。



（264）阿瓦王德多明绍与汉达瓦底五塔施主之战



缅历944年（公元1582年）摩诃乌巴亚扎王储与其妃纳信梅道不和，互相推搡，纳信梅道撞着龙床角，顿时额头鲜血直流。纳信梅道即用衣服抹擦血污，并将血衣密封在盒内，送给父亲阿瓦王德多明绍，并告：摩诃乌巴亚扎只倾心于清迈王之妹达杜加勒亚，不断前往精心照料，而对她则不疼不爱，敷衍应付，所以内心痛楚万分。阿瓦王后闻讯非常气恼，多次说，我女出生王族名门，难道不能成为贤妻淑女。阿瓦王也思忖，我去世后，女儿岂不将成为他人之奴。于是告知掸邦9位土司，表示即将反叛妻弟，并询问他们是否站在他一边，或站在其妻弟一边？土司们表示一定站在威德高尚的阿瓦王一边，绝不与汉达瓦底王联盟。汉达瓦底王得悉此事后，认为事不宜迟，必须从速计议。于是便调色固、色林、邦林、垒盖、蒲甘、布坎、德娄、东敦、央米丁等城的象马兵勇前来汉达瓦底京城。另外，估量御弟良渊王兵力不足，决定赠其战象10头，并选兵勇1000予他，下令其加固城防，严加守卫。同时开掘汉达瓦底到勒哈的运河。勒令一些不守戒律的孟族和尚还俗。同年7月（公元1582年9月中至10月中）发生地震，大批佛塔庙宇倒塌。12月16日（公元1583年2月26日）火曜日，出现长如树干的幡状云。缅历945年2月（公元1583年4月）将东吁的公主们接至汉达瓦底。同年4月（公元1583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德多明绍派明德耶炯底木前去东吁王处，打听王弟对于反叛汉达瓦底王一事的想法。同时派敏乌侯前去卑谬王处，派当德曼侯前去清迈王处摸清他们的态度。但是卑谬王、东吁王和清迈王均不同阿瓦王德多明绍一心，并将派来的使臣送往汉达瓦底。这些使臣到汉达瓦底后，使汉达瓦底王弄清了姐丈阿瓦王德多明绍企图反叛的实情。于是便召集臣相们前来商议。这时，南达觉廷奏道：现在不仅是御姐丈阿瓦王反叛，看来有迹象表明，掸邦9位土司将帮助阿瓦王，北部地区诸侯也将帮助阿瓦王。因而不该只派卑谬王、东吁王出征。陛下也应亲自出征，并同阿瑜陀耶、万象、清迈、卑谬、东吁各地力量汇集一起前往征讨。汉达瓦底王很赞同南达觉廷所述。即下令召阿瑜陀耶王、万象王从速派遣大军与国王陛下一起前往罗陀那补罗征讨御姐丈。是年8月12日（公元1583年10月16日）月亮出现彗星般光芒。9月，国王将自己不信任的臣相30余人投入囚笼烧死。在汉达瓦底与东吁之间开凿运河后，即向阿瓦进军。由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 
 

注



 、彬尼亚江道、巴亚觉廷、德门耶丁延、内谬觉廷、彬尼亚坝、巴亚加马尼、埃蒙德亚、巴亚觉都、德门敖昆、亚扎丁坚、德门泽布翁、德榭觉廷、德门勒宫恩、底里达马道加各领一支人马，其后的主军由国王亲自率领。17支人马共有战象1500、骏马15000、士卒15万。卑谬王和东吁王也带领卑谬和东吁的兵马向阿瓦进军。清迈王和万象王大军则由孟乃向阿瓦进发。国王任命王子摩诃乌巴亚扎为驻城守备后，于缅历945年1月15日（公元1583年3月27日）向阿瓦进发。到达后，将大军驻扎于彬牙城。卑谬王、东吁王、良渊王等也率部队来到。这时，彬西侯向阿瓦王德多明诏奏道：当今汉达瓦底王率大军前来，且战象骏马众多，而我方掸邦的援军尚未到来，应令大军围绕德达乌固守。阿瓦王德多明绍说：先摸清白古军和东吁王、卑谬王的军队实力。在他们扎营未稳之前，我先出兵攻之，他们必败。于是命令马兵连夜搜索。马兵回奏道：因天黑，无法辨清何者是国王的人马，何者是东吁王的人马，何者是卑谬王的人马。次日清晨，阿瓦王德多明绍遣使前往妻弟处告之，愿同妻弟乘象单骑比试，臣相们均在旁观战。汉达瓦底王答道：善！朕愿单骑相战。此时，南达觉廷奏道：阿瓦王的骑象丹敏苏瓦无论气力或厮杀能力均与其他象不同。王只有乘坐御象苏仰宁出战，才能与其匹敌。于是在缅历946年2月16日（公元1584年4月14日）火曜日，将勇士遍布前线战场，汉达瓦底王的御象苏仰宁身披金网，泽亚巴拉坐于象轿后座，亚扎德曼坐于中座。左右各有战象30头簇拥护驾。战场设于彬牙之北迪岑宾地区。阿瓦王德多明绍的御象丹敏苏瓦也身披金网，皎意侯坐于象后座，巴亚亚扎都坐于象中座，左右也各有30头战象助阵。出城到达德达乌后，也将勇士分布战场各处。两位君王正欲交战时，汉达瓦底王之奴德右茂侯乘坐名为耶妙苏瓦的象直向阿瓦王德多明绍冲去。此时，阿瓦王德多明绍之奴、彬西侯乘坐名为纳加瓦拉的象向前迎敌，与德右茂侯之象拼杀良久。阿瓦王德多明绍上前攻之，德右茂侯战象突然转身后逃，坐在阿瓦王象轿中座的巴亚扎都便投出投枪，德右茂侯肋部中枪跌落象下，当场毙命，象也被俘。此时，汉达瓦底王驱象苏仰宁向彬西侯之象发起进攻。彬西侯的骑象力弱不敌，掉头而逃。彬西侯从象上跌落被活捉。此时因两位均是威德高尚之王，势均力敌，不见胜负。君王两侧骑象勇士皆不敢贸然参与，只在旁观战。此时，阿瓦王德多明绍让御象后退，憋足了劲头，刹那间又猛挥象鞭全力向妻弟冲去。德多明绍御象的整个象牙刚好刺中汉达瓦底王坐象苏仰宁。御象苏仰宁被刺得全身颤抖。汉达瓦底王左右骑象卫士见势便驱象上前。阿瓦王德多明绍见所骑御象已疲惫即后退。汉达瓦底王骑在另一头象上。御象苏仰宁则由两头象陪同撤回，但只走了约10达远，即死去。阿瓦王德多明绍见自己的骑象疲惫不堪，即令浸在水中解乏，问：“是否还能继续骑乘？”答：“御象已疲惫，应让其浸于水中，不可再骑。”汉达瓦底王改乘名为乌布萨塔的御象与左右象兵一起出阵。兵勇们见阿瓦王德多明绍后退，便随后追击，德多明绍王不堪攻击，收集残部于德达乌渡过阿瓦河，将兵马集中于曼德勒东面博甘基山脚下。阿瓦王思忖：朕缺乏良象骏马，兵勇也不足，不宜死守，应前往中国乌底勃瓦处请求援兵，然后会同中国士兵直驱汉达瓦底。决心一定，即集合7队马军，2000余兵勇前往中国。但到达坎底时病死。阿瓦王德多明绍只有一女，即纳信梅道，没有其他子女。





[1]
 原文漏掉彬尼亚勃仰之名。经查《缅甸大史》补正之。因若无此人所率一支人马，则共计只有16支人马，与下文不符。



（265）国王兵征阿瑜陀耶 镇压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叛乱



汉达瓦底王征服阿瓦后，让御姊阿瓦王妃乘坐由两艘劳加船合成的御舫，在宫妃宫娥陪伴下，在众多船只簇拥下前来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底后，即令建造她在阿瓦时享用的那种四边形三层顶阁的白宫一处，让其姊与宫妃宫娥们一起安宁舒适地居住。

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没有立即应召派兵前往阿瓦，稍后才派出12支人马，共有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60000。当获悉汉达瓦底王亲征阿瓦后，比亚那律突然决定停止前往阿瓦，折向汉达瓦底进发。负责留守汉达瓦底的摩诃乌巴亚扎王子闻讯后，即派人前去告之：父王已去阿瓦，请即跟随前往。但比亚那律军仍向汉达瓦底行进。于是摩诃乌巴亚扎决定加固城防，架设枪炮准备坚守抗击。正当比亚那律陈兵于汉达瓦底城下时，忽闻汉达瓦底王已征服阿瓦班师回朝，便由汉达瓦底经莫塔马抢掠东部一带人员返回阿瑜陀耶。汉达瓦底王得知此情后，遂派彬尼亚江道、德榭觉廷、彬尼亚巴仰、巴亚加马尼4支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士卒50000，由阿瓦出发迅速追击。国王赏赐给瑞梯王之子明赖亚槟榔盒、咸茶罐等，并任命其为阿瓦镇守。对阿瓦周围一切归顺效忠者皆封在当地食邑。安置妥当后即回京。到达汉达瓦底后，因感出征阿瑜陀耶兵力不足，又派德门勒宫恩、亚扎丁坚、德门耶丁仰、南达觉廷、彬尼亚劳、底里达马道加以及王子摩诃乌巴亚扎7支人马，共有战象500、骏马5000、士卒70000，随后前往。7支人马抵阿瑜陀耶后，与先期到达的彬尼亚江道等人的4支人马会合，驻扎于阿瑜陀耶城北叟格里地区。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出城迎战。因部署不当，汉达瓦底方面军兵不得不后撤。汉达瓦底王闻讯后，感到兵力不足，欲攻下阿瑜陀耶城极为困难，而现在又临近雨季，故令各军悉数返归。于是摩诃乌巴亚扎王子等人的11支人马立即返回汉达瓦底。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闻摩诃乌巴亚扎等人返回，便叫嚣说，我的计谋全部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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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946年4月（公元1584年6月），王叔、东吁王明康驾崩。国王赐明康之子明耶觉廷以明耶底哈都封号。食邑东吁城为王，并将其父东吁王明康之仪仗、乘辇等一应物品都给予明耶觉廷。东吁王明康王妃系图巴永施主那腊勃底之后裔。那腊勃底共有三子五女。其次子明新米亚即明基苏瓦有女钦蓬突。钦蓬突与格礼侯明耶觉苏瓦艾婚配生女波道漆米。波道漆米被卑谬白象王德多明绍之子勃因兑立为王妃后生育四个子女，长子为卑谬明康，长女雷炯王妃，夭折的还有一女一子。长子成为卑谬那腊勃底王时将其妹献给德彬瑞梯。德彬瑞梯将其安置在东吁雷炯御花园中建造的一座幽静宫殿内，故得名雷炯王妃。后德彬瑞梯让她与白象之主之弟郭登德钦勃因明康成亲，生有二子三女。长子是后来在东吁称王的底哈都，次子拘利耶明耶觉廷，长女明漂，次女明钦布及幼女阿推。姐妹三人后均为汉达瓦底王之后，此外，一宫妃曾生育一女。

同年11月5日（公元1885年1月24日）国王铸铜佛一尊。12月3日（公元1585年2月20日）土曜日又铸佛5尊。并用桐木制船。缅历947年1月（公元1585年3月至4月），国王派德榭觉廷、彬尼亚江道、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劳、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原文漏掉彬尼亚劳、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三人名，经查旧版《琉璃宫史》补正之。、南达都利亚、德门丹杰、底里泽亚觉廷、彬尼亚、底里达马道加、清迈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丹兰、彬尼亚南、德门（彬尼亚）卑经查《缅甸大史》为德门彬尼亚卑，补之。与后文所述彬尼亚卑实为一人。、德门耶丁延、德门勒宫恩、彬尼亚杜岩、摩诃乌巴亚扎分率19支人马，共有战象1000、骏马12000、士卒12万，再向阿瑜陀耶进军。到达勒宫地方时，遇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派15支人马前来迎战。于是派南达觉廷、巴亚加马尼、彬尼亚江道及德榭觉廷分成4路进攻。比亚那律的5支先锋人马溃败。比亚那律退至叟格里地区。19支人马全体兵勇将士遂全力追击，俘战象30余，士卒2000余。但因比亚那律早已在叟格里地区筑好工事，严加防守，兵勇们虽一再攻之，无奈炮火猛烈，未能攻克。双方相持约一月余。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召集各支人马统领、监军们说道：“当今无法取胜，长久下去，粮草枯竭，我军将面临饥馑断炊之危险，届时欲退也难，故现一定要伺机进攻才行。”彬尼亚丁隆听后奏道：“欲现在进攻，其栅寨坚固，壕堑宽阔，武器弹药充足，其臣奴们因惧怕其主比亚那律，均将生死置之度外。殿下命吾等进攻，在他们境内穿林越岭就能迫使他们出战吗？他们不出战，久之，我军将士必将面临饥馑之危，所以不如佯装后撤，诱其追击。那时我军转而攻之，岂不更好？”摩诃乌巴亚扎说：“此计甚妙！”即令拔营起寨作欲撤军状。阿瑜陀耶比亚那律果真派象马兵勇尾随追击，即派巴亚加马尼、南达觉廷、彬尼亚江道、德门耶丁延、德门勒宫恩、彬尼亚丁隆6支人马，共率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60000，由右翼分散布阵准备迎战；派彬尼亚勃仰、南达都利亚、德门丹杰、底里达马道加、彬尼亚南、彬尼亚劳6支人马，共率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60000，由左翼分散布阵准备迎战；由德榭觉廷、彬尼亚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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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里泽亚觉廷、彬尼亚坝、彬尼亚丹兰、彬尼亚杜岩6支人马，及王子本人所率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士卒60000，在中路分散布阵迎战。当阿瑜陀耶比亚那律王追近时，发现右翼的巴亚加马尼和南达觉廷等率领之大军，但他不去攻击，却转而去攻左翼的彬尼亚勃仰、南达都利亚等人的6支人马。彬尼亚勃仰等遭到攻击后，溃不成军，狼狈逃散。比亚那律王在取得对左翼人马作战胜利后，又去攻击中路。在击溃摩诃乌巴亚扎等人的7支人马后，再攻击右翼的巴亚加马尼、南达觉廷等人的6支人马。但比亚那律发现他们顽强抵抗，遂收集俘获的兵勇象马退回栅寨。此时，巴亚加马尼等6支人马才乘机集合残部，向摩诃乌巴亚扎奏道：“此次虽未得父王召回之命也只得撤回了。”于是摩诃乌巴亚扎决定集合兵勇象马返回。于缅历948年5月（公元1586年7月）抵汉达瓦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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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948年7月（公元1586年9月）国王得悉阿瓦镇守明赖亚去世，便召集王子摩诃乌巴亚扎为首的臣相们商议，将阿瓦赐与谁合适？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罗陀那补罗阿瓦是威德帝王之都，它紧邻东掸与北掸，掸族人曾由此进入内地称王统治全缅，故不应将该城赐与一般皇亲国戚。从长计议，赐与王子为宜。”于是国王封二王子为明耶觉苏瓦，将阿瓦王德多明绍之仪仗、乘骑及大臣子弟10名、象10头均赐与二王子。为了遇事可商量，并派太傅巴亚约达、精锐部队骑兵统带等同去。同年12月（公元1587年2月）出发前往阿瓦。





[1]
 “会阿瓦王叛，缅王令缅太子领兵出征，及下谕泰方出兵助战，拍纳黎萱又奉皇父令领兵入缅，佛历2127年（公元1583年），缅王征阿瓦，泰出兵达十万，象八百头，马一千五百匹。行军至泰缅边境扎营。泰王子即往拜谒老师蒙族高僧干川长老。适曾仕于泰而时在缅统兵的蒙人披耶杰及披耶南二氏，亦出长老门徒，获于泰太子会晤。二氏曾由缅王暗授机宜，令乘泰太子领兵到缅时，与缅太子军攻其不备，加害泰太子，使不为后患事，尽举以告泰太子。泰太子闻此秘密，立宣誓不再为缅附庸，恢复泰国独立与缅王抗衡。……泰太子班师回京，举其事以告皇父，获皇父同意，正式宣布脱离缅甸羁绊而独立。”见《泰国古今史》第27－28页。



[2]
 原文多印了一个“hte”字，误写成“彬尼亚卑太”，现更正之。



[3]
 “同年十一月缅方果发大军，分四路侵泰。……越年正月，缅大军逼大城都，围攻六个月之久。皇太子军奋力据敌，缅军无法制胜。皇太子又出奇兵，以游击队袭击缅辎重部队，将其粮物摧毁。缅军遂粮物不继，士卒多染病。……同年五月，缅军围大城已逾半载，毫无破绽可乘，雨季将临，缅王只得下谕退兵。”见《泰国古今史》第26－27页。



（266）屡征阿瑜陀耶未果 国王遂亲征为五座庙宇开光并为摩诃泽底佛塔升宝伞



国王召集将相们问道：“几次征讨阿瑜陀耶均未得胜。如何安排才能成功？”彬尼亚江道奏道：“观察国情，若不能平定阿瑜陀耶的叛乱，那么万象、孟山、阿觉、勒外等掸邦、云邦各属地也将相继背离陛下。如若能平乱制反，方能使他们顺从归依，父王的基业版图子孙万代相传。因此，陛下应亲率大军前往戡乱方为上策。”国王非常欣赏彬尼亚江道之言。于是即安排南达觉廷、德门耶丁延、德榭觉廷、彬尼亚劳、南达都利亚、彬尼亚勃仰、底里泽亚觉廷、德门勒宫恩、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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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敖昆、亚扎丁坚、埃蒙德亚、内谬觉廷、德门丹杰、底里达马道加、东吁王、东吁王之子那信囊、清迈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南、彬尼亚别、彬尼亚杜岩所率人马以及国王亲率的一支人马前去征讨。24支人马组成的大军共有战象2200、骏马12000、士卒252000，于缅历948年8月9日（公元1586年10月9日）日曜日出发前往阿瑜陀耶。国王令王子摩诃乌巴亚扎镇守汉达瓦底。并令明摩诃和丁克亚分别镇守勃生和渺米亚。将阿瓦城赐予王子明耶觉苏瓦，令占卜师们选择王子前往阿瓦之吉祥时刻。学者们奏曰：缅历12月出发为佳。于是国王令王子12月初前往阿瓦，并嘱咐王子道：“罗陀那补罗城系德威高尚之王所在地。东北与掸邦相邻，该地不适于别的王子王弟，父王特意赐与汝。汝一定要爱僧俗如同亲子。”并赐王子大量物品，然后才整装出发前往阿瑜陀耶。阿瑜陀耶比亚那律王闻汉达瓦底王亲率大军前来，且兵勇象马众多，便将乡间粮草、壮丁尽数集中于阿瑜陀耶城内拟进行抗击。汉达瓦底国王率大军到达阿瑜陀耶，即令24支人马分散开来，并多次发动进攻。但因守军火铳枪炮密集，士卒伤亡众多，未能取胜。于是只能将城围住，又因河面宽阔，围封不严，漏洞甚多。四五个月后，士卒们因食物欠缺，患病者日见增多。阿瑜陀耶王得此情报后，便4日一次、5日一次出城袭击，致使汉达瓦底士卒伤亡惨重。由于阿瑜陀耶方面夜袭受创严重，加之粮草即将告罄。汉达瓦底王便召集臣相们道：“朕此次亲率大军来阿瑜陀耶，几次发动攻击，均未获胜，反而损失众多士卒。现虽将城围住，但因河面宽阔，围而不严，粮食仍流入城内。故城中人仍精力旺盛。战争者只有我军精力旺盛，敌军精疲力竭方能压倒对方。而现在我军将士伤病者颇多。如何是好？”德榭觉廷奏道：“此次来征阿瑜陀耶已近7个月，因阿瑜陀耶城城池坚固，河面宽阔，未能取胜。现在将士因粮食短缺面临饥馑。宜先班师回朝，补充兵马，待雨季过后，风和日丽之时，会同各邦君主，齐来戡乱。阿瑜陀耶城岂能防守得住？”国王赞赏德榭觉廷的意见。于是便命彬尼亚勃仰的人马护送伤病人等于缅历949年2月10日（公元1587年4月5日）先行返回。2月14日（公元1587年4月9日），令东吁王及其子那信囊殿后，国王率军由阿瑜陀耶起驾返回。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得知汉达瓦底王返回，便令15支人马追击，直追至德约、孟德、茵道地区。因受到殿后的东吁王及其子那信囊等的阻击，不得不从茵道撤回。国王于4月4日（公元1587年5月29日）火曜日返抵汉达瓦底京城。《缅甸大史》、《中史》中均未提及东吁王及其子那信囊参与此次出征阿瑜陀耶以及在茵道地区抗击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一事。

现在是据《明耶那亚埃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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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述写成的：

“其后出征，瑜陀耶城。

帝释一般，外祖至圣。

簇拥人众，进军攻城，

水军浩荡，陆军驰骋。

漫山遍野，大军压境，

事态不利，无奈回程。

杀声震耳，倾城出动；

刀枪弓箭，大炮火铳。

格杜、伦锦，象、马、舟、步，

一齐反击，水陆并行。

枪林弹雨，死伤甚众，

逃亡林内，溺毙水中。

血流成河，冲杀奔跑，

夺得一路，到达茵道。

下谕断后，何将领命？

魂飞魄散，无人作声。

跨下骏马，汝母之兄，

舅父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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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甥舅应承。

宝刀出鞘，出击如风，

非死即伤，敌溃无踪。”

《新史》将此诗中所述“汝母之兄，舅父那信”认定系指王储摩诃乌巴亚扎随王出征阿瑜陀耶，故改写为“汝母之兄，舅父二人”，经查上述埃钦诗各种版本，均无“汝母之兄，舅父二人”的写法。这与《缅甸大史》、《中史》中把汉达瓦底王前往阿瑜陀耶时，曾任命王子摩诃乌巴亚扎镇守汉达瓦底一事说成当父王在阿瑜陀耶时，摩诃乌巴亚扎王子娶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之妹亚扎达杜格勒亚为妻，并封为王妃一说也不符。当国王在阿瑜陀耶时，得知王子摩诃乌巴亚扎娶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之妹亚扎达杜格勒亚为妻，并立为王妃之后，说：“汝不疼不爱朕侄女纳信梅道。”便将纳信梅道接来，命同御姊阿瓦王后一起居住，并赏赐众多宫女。8月间，茵雅侯叛乱，国王派德榭觉廷、埃蒙德亚、南达约达、德门泽布翁4支人马前去平叛。4支人马共拥有战象200、骏马2000、士卒40000。历时7个月，戡乱取胜。尔后将俘获的茵雅侯及其妻小、象马、将士押送回京。缅历950年2月20日（公元1588年5月4日）金曜日，国王赐封东吁王之弟拘利耶王为明耶觉廷，赠槟榔盒、咸茶罐，并与公主明阿基成婚，赠公主以华贵的帐篷、金伞两顶、嵌宝石槟榔盒、嵌宝石咸茶罐、带盖饮水瓶、金痰盂。有关婚礼情景此处不再赘述。同年4月11日（公元1588年6月23日）土曜日，国王为其功德事业——5座佛塔举行开光仪式，人们称善。是日，恭请500名村居派林居派僧伽受斋，并一一布施僧用八法器以及粗细布匹、坐垫等物。仪式整整举行了7天。同日，为瑞牟陶佛塔和摩诃泽底佛塔举行了升宝伞仪式。同时也斋请了村居派林居派僧伽，并布施了大量物品。同月，王子阿瓦明耶觉苏瓦献来象两头。王大喜，便将双手所饰手镯、指环、身穿之朝服赐与王子。同年（缅历950年）6月（公元1588年7月8日）发生强烈地震，大量佛塔庙宇倒塌。东吁城的佛发塔倒塌，并向外喷水。同年7月（公元1588年9月至10月初）万象王乌巴律去世。国王正欲将万象城赐与幼子明基囊之际。8月（公元1588年10月至11月初），王叔、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去世。于是国王思忖：吾子尚幼，万象地属边远，因而决定赐封明基囊号为德多达马亚扎，接受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衣钵，并赠大臣子弟10名、象一头，于12月14日（公元1589年2月17日）木曜日将卑谬城正式赐与明基囊。国王嘱道：“卑谬城系德威高尚之主建都之地。该城与若开旦迎瓦底相接，因而不宜赐与其他普通皇亲国戚，才专门赐与汝，为了维护朕之利益，汝务必为僧侣百姓谋利。汝若爱朕，必需将僧侣百姓视同亲生子女。”

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王妃身世是：图巴永大施主那腊勃底的次子明新来亚明基苏瓦有一女，名叫明瑞贡，后被图巴永大施主那腊勃底幼子明绍，即白象之主之子勃因兑选为王妃，育二子二女。其中长子卑谬王那腊勃底，次子明基绍（20岁时去世），长女明康梅道（20岁时去世），次女那腊勃底梅道，后与舅父之子明阿绍婚配。明阿绍被其姻兄那腊勃底杀死后，那腊勃底即将其妹嫁予色林的西都觉廷。缅历905年，德彬瑞梯杀了色林西都觉廷后，俘获色林王妃。于是白象之主又将色林王妃许配给御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成为卑谬王妃。她共育二女，其一即信漂辛梅道，又称清迈王妃；另一位便是《明达耶梅道埃钦》诗 
 

注



 中所述的劫抵东吁王的王后。该王后曾育二女。

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妃子共育八子一女。长子乳名信津，与白象之主之女结婚，食邑色林城，后去若开，在若开获明耶登克都封号。次子乳名明瑞妙，食邑岱达城。三子明耶乌兹那基，后食邑色林城。长女色固公主。四子玛勒外明，后去若开。其余三子，即信奈谬、信奈吞、信奈温，后均被卑谬仰乃王所杀害。幼子般萨底哈，先后食邑毛淡棉、德右茂，后去若开，在若开获觉廷瑙亚塔封号。





[1]
 原文漏掉“彬尼亚坝”一名，经查旧版《琉璃宫史》补正之。



[2]
 此诗系东吁王朝时期著名诗人明泽亚仰达梅（MinzeyaYantameit，约1578-1638年）为明耶那亚王子所作。



[3]
 即指那信囊。



[4]
 东吁王朝著名诗人卑谬那瓦德约作于1551年间的一首诗。



（267）遣将征讨孟拱土司叛乱



缅历952年（公元1590年）孟拱土司反叛。国王召集臣相们商议对策。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纵观当前国事，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背信弃义，我王虽几番出兵讨伐，均未成功，故使掸邦、云国一带不服王命。因此，必须兵分两路，一路前去阿瑜陀耶，一路前往孟拱，大兴问罪之师才好。国王非常赞赏底里泽亚瑙亚塔之意，于是决定派德勃因侯、美都侯、勃东侯、甘尼侯、布坎基侯、实皆侯、鄂辛古侯、太公侯、妙当侯、德右侯、西博达亚侯、东吁王之子那信囊以及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13支人马，率战象500、骏马6000、士卒10万，于缅历952年8月5日（公元1590年10月22日）出发前往孟拱。开往阿瑜陀耶方面的有：德榭觉廷、彬尼亚江道、巴亚觉廷、彬尼亚劳、南达觉廷、德多、德门耶丁延、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勃仰、底里泽亚觉廷、德门勒宫恩、南达都利亚、德门丹杰、亚扎丁坚、德门泽布翁、彬尼亚坝、泽亚丁坚、埃蒙德亚、底里达马道加以及清迈方面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杜岩、彬尼亚卑、驸马明耶觉廷、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的24支 
 

注



 人马，共有战象1000、骏马12000、士卒20万。大队人马于8月27日（公元1590年11月13日）开拔前往阿瑜陀耶。当兵马到达勒宫地区时，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将一些弱象劣马置勒宫一带，命60位大臣带领60头良象埋伏于森林中。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的部队见到阿瑜陀耶士卒即将阵形散开，毫不在意地猛攻猛打。阿瑜陀耶军后撤，汉达瓦底军随即追杀，途中，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从林中杀将出来。摩诃乌巴亚扎为首的24支人马全被击溃。蒲甘王、勃生王被俘，士卒伤亡损失惨重。摩诃乌巴亚扎等的24支人马溃不成军，急速后撤。于1月（公元1591年3月至4月）返抵汉达瓦底。 
 

注



 到京城后，父王训斥了王子，各级将领也受到割喉的惩处。

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等到达孟拱时，孟拱土司只是加固城池壕堑防守。将士们奋勇攻杀，城池被攻克，收集俘获的土司象马兵勇凯旋而归。于缅历1月（公元1591年3月至4月）抵达汉达瓦底。父王见状甚喜。遂将俘获的战象30头、骏马300多匹、士卒500余赐与王子，并将双手所戴手镯、指环以及身上所穿丝袍也赐与王子。东吁王之子那信囊等将领也得到仪仗、食邑等封赐。当年，发生大地震。东吁的佛塔俘屠寺庙大批倒塌。阿瓦瑞喜宫、古道迪、梯莱辛、实皆布翁尼亚信、图巴永等佛塔皆塌毁。阿瓦王明耶觉苏瓦重修了上述各佛塔。把倒塌的汉达瓦底的瑞牟陶等佛塔也进行了修葺。缅历953年4月（公元1591年6月至7月上旬），为瑞牟陶等佛塔升了宝伞，也为倒塌的阿瓦的布翁尼亚信佛塔升了宝伞。在东吁重修了德勒梯双塔等佛塔，并升了宝伞。同年8月（公元1591年10月至11月初）在明塞东面开凿运河。同年，孟拱土司之子孟昔侯占领孟拱城又公开反叛。于是国王派美都侯、德勃因侯、西博达亚侯、甘尼侯、勃东侯、阿敏侯、布坎基侯、德娄侯、蒲甘侯、彬西侯、敏塞侯、实皆侯、鄂辛古侯、太公侯、妙当侯率人马进军孟拱。命王子明耶觉苏瓦任大军统帅。16支人马共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80000。大军到达孟拱后，见土司坚守城池进行抵抗，便把城池团团围住，如同把牛围于栏中一样。约7个月后，城内百姓粮食枯竭，纷纷逃出。不久，国王军队抓获土司占据全城。明耶觉苏瓦将土司斩首后班师回京。到达汉达瓦底后，国王大喜，将双手所戴的手镯、指环及身穿的上好筒裙与锦袍均赏给王子明耶觉苏瓦。并下令建造金舫赐其乘坐。其随征诸将亦论功行赏，得到仪仗、金银、布匹等赏赐。

因屡次打退来自汉达瓦底的人马，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认为汉达瓦底方面不是自己的对手，决定反攻汉达瓦底，进行试探。命奥亚温、奥亚杜温那劳、奥亚贝晒、奥亚彭世洛4位大将军率领4支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士卒50000到温约，国王听到探马奏报后，即令莫塔马32镇诸侯率军阻击。于是32镇诸侯集结大队象马开赴温约。当得知温约阿瑜陀耶兵力单薄时，英勇向前，用象兵靠近城边攻击，连夜挖开城墙。阿瑜陀耶方面不堪打击，迅速撤离。国王方面军队乘胜猛追，约有二三站路远，眼见追赶不及，才举兵折回。国王闻讯大喜，并论功赏赐各侯。

同年，将汉达瓦底京城原有城门箭楼拆毁，改建阿瑜陀耶式城门箭楼。缅历954年9月（公元1592年10月至11月初）国王召集王子摩诃乌巴亚扎为首的臣相、王子、王弟们至御前。国王道：“王子、王弟们，汝等食朕俸禄却不为朕尽力效功。以致阿瑜陀耶比亚那律谋叛。朕几次派兵前去征伐均失利。若汝等真对朕尽忠报恩，小小阿瑜陀耶比亚那律怎能逃脱朕之掌心。故此次尔等务必舍命尽责。”彬尼亚劳听后奏道：“若论实力区区阿瑜陀耶，尚不及我国一小部分，只因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握有大权，他的部下奴才、统领、监军遇到敌手，无不舍命奋战从不后退。因而我们难以得手。战争者往往并不取决于士兵多寡，而勇敢与否，智谋高低，才是决定因素。王子乌巴亚扎、小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东吁王之子那信囊等人均是文武全才。若陛下命他们统率大军，何愁大事不成？”国王中意彬尼亚劳所奏，遂降旨派南达觉廷、彬尼亚勃仰、德榭觉廷、彬尼亚江道、巴亚加马尼、彬尼亚坝、巴亚觉廷、彬尼亚劳、亚扎丁坚、德门勒宫恩、丁克亚、德门耶丁延、泽亚丁坚、彬尼亚德拉、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门埃巴耶、明摩诃、埃蒙德亚、叟格德、德门泽布翁、南达都利亚、德门丹杰率各支人马，清迈的彬尼亚丁隆、彬尼亚南、彬尼亚别、彬尼亚杜岩以及清迈王率领的一支人马，东吁王子那信囊和东吁王所率的一支人马，卑谬方面的德多达马亚扎所率的一支人马以及摩诃乌巴亚扎率领的人马共26支 
 

注



 人马，共有战象1500、骏马2万、士卒24万。于缅历954年9月2日（公元1592年10月11日）水曜日进军阿瑜陀耶。11月8日（公元1592年12月15日）抵达阿瑜陀耶。摩诃乌巴亚扎骑上名叫蓬松的大象，王弟德多达马亚扎率领的大军在右，那信囊率领的大军在左，让扎巴尤侯骑在正在发情的名叫包觉泽亚的大象上，跟随在摩诃乌巴亚扎的右边不远处。因大象正在发情极其凶猛，故用布蒙住象头。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骑着名叫比亚勒布翁的大象，在臣相们及大军的簇拥下走出城门。一见到摩诃乌巴亚扎就全速纵象直向摩诃乌巴亚扎猛冲过去。扎巴尤侯欲驱象攻击比亚那律的坐象，便将蒙在象头上的布揭去。不料大象不去攻击比亚那律骑象，反而转身冲向摩诃乌巴亚扎的坐象，大象跌倒，同时又被阿瑜陀耶方面射来的炮弹击中，摩诃乌巴亚扎在象背上当场殒命。坐在象轿中座的勃因巴拉看到摩诃乌巴亚扎中弹，忙将其扶起，让大象紧倚靠着卫矛树丛而立。比亚那律不知摩诃乌巴亚扎已死，所以没有追击，愣呆在那里。这时左侧的那信囊骑着大象乌布萨塔击退了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卑谬王、东吁王、清迈王等统领、监军们看到比亚那律被击退，立即驱象紧追，一直追至护城河边。比亚那律迅速退入城中固守。通博侯左刀卫统带及温约侯因追击太猛，反而被擒。阿瑜陀耶大臣奥亚达及奥亚晒加被那信囊兵勇活捉。由于摩诃乌巴亚扎战死，卑谬王、东吁王、清迈王等统领、监军们决定将人马后撤一站路，重新集结，并商量是否将乌巴亚扎尸体就地埋葬继续征伐阿瑜陀耶？

这时，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道：“目前兄长乌巴亚扎已死，我军犹如没有收边的地板，不该继续讨伐阿瑜陀耶。再说，如将兄长遗体随随便便葬在这里，必将受到陛下的责备。再有，我军事上并未占优势。此次还是先回京都为好。待雨季过后，气候宜人阳光明媚时节再来征伐。”东吁王、清迈王等将领们均同意卑谬王的意见。于是将摩诃乌巴亚扎遗体妥善地置于芒果木棺内，棺柩内又灌满了水银，随部队一起于12月（公元1593年1月）带回汉达瓦底。国王得知王子摩诃乌巴亚扎战死，其尸体送回京城时悲痛万分。与王后一起出迎。在大批象马、臣相们簇拥下，以高贵的转轮王的葬礼隆重地安葬了摩诃乌巴亚扎。在《缅甸大史》及《中史》上，并无清迈王、东吁王参加王储战死的那一次战斗的记载。本书是根据《明耶那亚埃钦》所述写成的。诗中写道：

“一次陛下，怒火大发。

指派王储，乌巴亚扎，

人中翘楚，清迈之主，

王之子侄，汝之外祖，

起兵出战，再去征杀。”

当时，人们都因害怕缴纳赋税，负担公务而出家为僧的。僧人如不遵守戒律则要受到训诲。缅历955年4月（公元1593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国王勒令不可教诲的僧人们还俗。孟族高僧巴麦法师、巴德茂法师因得不到国王的信任而去良渊挂褡，一些孟族僧伽也被分送至阿瓦、实皆和掸邦。在汉达瓦底国王令御林军在手臂左右前后分别文身刺字以示区别，并从受国王封赐的人家子弟中挑选人员组成瑞卑马兵队。同年9月（公元1593年11月下半月至12月上半月）毛比发生叛乱。国王立即指派臣相率兵前往讨伐。讨伐获胜，孟人四处逃散。一部逃至若开，一部流入卑谬、东吁。对于逃入卑谬、东吁的孟人进行造册登记。俘获的孟人均被解送至汉达瓦底斩首。进而对其他孟人也不予信任，逮捕处死。孟人害怕遭难遂纷纷逃往若开、阿瑜陀耶、清迈等地。同年10月初，御白象死亡。同年11月8日（公元1594年1月18日）水曜日，国王召见五子阿瓦王明耶觉苏瓦，准备立其为王储。明耶觉苏瓦将广大的北部地区以及伊洛瓦底沿江所有民众集中起来，于12月初（公元1594年2月中旬）由阿瓦出发南下，并命内傅精锐队统带和快舟统带率领3000兵勇镇守阿瓦。





[1]
 原文误印为14支，经查旧版《琉璃宫史》更正之。



[2]
 “惟旋获报缅大军又由泰西北碧来侵，缅兵正在泰缅边境渡过一桥梁中皇即下谕叻丕王领敢死队五百名，火速开赴边地埋伏，俟缅军全数过桥完毕，即蹑至其后，放火将桥梁焚毁预断其后路。此次缅军侵泰，据报兵员共五十万，象七百头，马一千匹，清迈王军为前锋，沿摩尔门入北碧孔道。皇即召皇弟并群臣开会，商御敌良策。……是役缅兵死逾二万，丧缅太子，另一将曼差伦侯王被泰方掳获，并掳象数百，马一千匹，缅军溃退，皇下谕将曼差伦王释放，领缅太子尸返缅，至是皇威名更震播四方。”见《泰国古今史》第27－28页。



[3]
 原文误写成12支，经查旧版《琉璃宫史》更正之。



（268）毛淡棉侯带领孟人叛乱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进犯汉达瓦底



明耶觉苏瓦来到汉达瓦底受封为王储。1月（公元1594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佛像出汗。缅历956年4月28日（公元1594年7月4日）金曜日，皇宫遭雷击。同年8月（公元1594年10月）毛淡棉发生叛乱。国王派巴亚加马尼、彬尼亚江道、底里达马道加、彬尼亚劳、亚扎丁坚、巴亚觉廷、底里泽亚觉廷、东吁王率8支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4000、士卒80000前往征讨。孟人同阿瑜陀耶人联手一起战斗。国王军队被击溃，不得不返回。东吁王遭国王严厉斥责。底里达马道加也因受到惩处而死。同年11月（公元1595年1月），御妹阿瓦德多明绍王妃去世。以王后之礼厚葬之。王储明耶觉苏瓦干尽违背人民意愿之事，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发生矛盾。明耶觉苏瓦的错误在于：他一方面禁止孟人种田，另一方面用2000多，近3000对水牛遍种稻米，将收获之稻米建仓囤积。当那些不能种田的人们缺粮时，又下令只许向他购买稻米，不许向其他人购买。当人们前来购买时，又缺斤短两。同时，他还令金矛队兵勇将城中的狗全部杀光。因而闹得人们怨声载道。父王对他道：“汝将北部地区及伊洛瓦底江沿岸人民移居汉达瓦底是否合适？不是制造国家不宁吗？现在就叫人们返回故里定居吧！”

同年10月（公元1594年12月）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与毛淡棉孟人取得一致，便组成拥有战象600、骏马6000、士卒12万的24支大军进犯汉达瓦底城。到达汉达瓦底城后即牢牢扎下大营。当时，先前被阿瑜陀耶王俘走的左刀卫统带乘人不防，与一名仆人一起跑进城内。国王十分喜悦，遂赐与他泽亚南达封号，以及内宫用咸茶罐。时隔4月，阿瑜陀耶王得悉万象、卑谬、东吁方面援兵到达，汉达瓦底兵力大增，遂于1月泼水节时撤兵返回。 
 

注



 到达莫塔马时，将东部一带所有孟人悉数带回阿瑜陀耶。小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佯装率军前往支援父王，但在途中得知东吁王底哈都带兵前去汉达瓦底不在东吁时，不再向汉达瓦底进军，折回去取东吁。东吁王王子那信囊修筑护城河，并在城上架起枪炮，全力进行抵抗。约过15天后，卑谬王得知阿瑜陀耶人撤离汉达瓦底，东吁王已返回，于是收集俘获的兵士、牛群返回卑谬。回到卑谬后又征服了敏东、岱达、美德、德叶、色固、色林、布坎基，公开背叛父王。缅历958年2月9日（公元1596年4月24日）土曜日，东吁王妹、汉达瓦底王之王后去世，以王后殡礼葬于皇宫。此时，不计其数的老鼠从西部地区窜入汉达瓦底。有些老鼠一只竟能吃掉二三缅升粮食。明耶觉苏瓦的部下们用刀、矛阻杀老鼠。一些未被杀死的老鼠又窜入东部地区吃掉了粮仓里的稻米。一月之间便发生了粮荒。一箩大米售价竟飞涨至100缅元。发生饥荒之际，来自万象的1000余名服王役者从汉达瓦底逃亡至万象。国王得知此情后便下令追捕，被抓获者一律处决。

同年，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指令德多达马亚扎基之孙敏东侯率领大军驻守色林，命令其监军率领大军驻守布坎基。汉达瓦底王得悉此情后，即令御弟良渊王打败卑谬军。良渊王接令派大军前去布坎基。到达布坎基时，监军率大队象马兵勇出城。良渊王骑名叫赞布丹彩的大象，并让长子坐于象轿中座出击。击倒监军所率3头象后又与监军单骑厮拼。监军气力不支败逃。良渊王遂夺得布坎基全城，并俘获卑谬王许多士卒。王兄国王得悉后十分喜悦，赐御弟以明耶南达梅封号。并将双手所戴手镯、指环、身穿之优质筒裙、名为金色柠檬皮的一匹御马、马具及金伞2顶赏赐给他。由于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叛乱及阿瑜陀耶国多次骚乱，遂将东吁郊区以至北部一带人员均迁入汉达瓦底城内。此时，东吁王要求送回王子那信囊和乌布萨塔大象；清迈方面也要求送回固朗王子及赞布界德耶大象；良渊王也要求送回其长子德钦基赖和赞布丹彩大象。在提出上述要求时，东吁王、清迈王申明：“吾等竭尽全力为兄效劳，并无他求。只望送回子女及象骑。当今王兄之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已背叛王兄，吾等不便他言。”不久，东吁王、清迈王也分庭抗礼了。东吁王、清迈王起事后，良渊王也加固良渊城池。城内聚集了大量军马固守，为来自曼基永、东敦、布坎基、蒲甘等地精通三藏、吠陀的高僧们修建寺庙，并供奉四物。巴麦法师对良渊王道：“王不需担忧，王必将成为众王之主。”东吁王闻听此言感到情况将愈来愈复杂，决定与若开结盟。于是书写金贝叶书，封于呢绒袋内，并加盖印章，遣基当侯和金达侯送往若开。书中表示“望助吾征讨汉达瓦底，大事成后，将赠大象、马匹和公主”。东吁使臣到达若开。若开王看过来书，问道：“汉达瓦底幅员广阔，又有众多象马将士、贤臣学者，欲与其抗衡能成功否？”基当侯和金达侯奏道：“白象红象之主、汉达瓦底老王在世时，确实幅员广阔、又有武将贤臣，众多象马兵勇。但其子登基称王后，不能使王弟王子皇亲国戚文武将相兵卒勇士臣服，也不封赏赐与，闹得国内各路诸侯纷纷割据，四分五裂。幼子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也不满其父与王兄们所作所为，并吞了伊洛瓦底江西部地区的色固、色林等地宣布反叛，并企图霸占舅父东吁王之象马与公主，因此东吁王派奴等前来呈递书信。”若开王说：“如此说来，真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也。何日进军之事朕已在复信中写明。”基当侯和金达侯回抵东吁。把与若开王谈判一事前后原委回奏东吁王。东吁王十分高兴，遂赐基当侯以泽亚德曼，金达侯以亚扎德曼封号。并赏赐大量物品。同年9月（公元1596年11月至12月初）德榭觉廷在汉达瓦底被处以用扎枪穿刺而死的极刑。同年12月（公元1597年2月至3月初）若开王子之子摩诃乌巴亚扎率500条古囿、舢板、战船等到达丁因攻城。丁因守军不敌逃跑。若开士卒进城，并修筑工事防守。缅历959年1月（公元1597年3月）东吁王令谬基侯、谬拉侯、巴亚南都、埃比亚拜、弟明耶觉廷、子那信囊各领一支人马，王亲率主军进军汉达瓦底。这支由7支人马组成的大军共有战象300、骏马5000、士卒50000。大军抵达拘利耶扎营驻守，使汉达瓦底人遇到很大困难。缅历960年（公元1598年）若开王之子率军从南面包围汉达瓦底。东吁王之子那信囊从北面包围了汉达瓦底。东吁王则从正面围城。就这样两国人马将汉达瓦底团团围住。致使城内粮食缺乏，贵族显要们纷纷来投东吁王。也有不少人投向若开王军队。久之，明耶觉苏瓦之奴49个盾卫队的小头目阿耶马钦、阿耶马措、阿耶马陶、阿耶马尤、因达约、因基等10余人认为，倘若继续效忠汉达瓦底，必将挨饿，连同自己妻小也将遭殃，前往阿瓦必将长寿发达。经过商量，他们既不投奔东吁王，也不去若开王军队，而是敲起战鼓向阿瓦逃去。汉达瓦底王之子明耶觉苏瓦自忖：汉达瓦底军员减少，加固城池抗敌，一旦饮食枯竭，实难抵抗。于是暗中派人告东吁王：若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他将来投东吁王。东吁王说：“来吧！吾将把女儿许配与汝。对汝加封。”明耶觉苏瓦得悉后，便背着父王投奔东吁大军。东吁王立即赏其男女奴仆30余人，将其送回东吁。东吁王之子那信囊认为，若留下这种人必损大业，便背着父王东吁王，派人告母后将明耶觉苏瓦处死。汉达瓦底王得知子明耶觉苏瓦投奔东吁军队，感慨万分地说：“朕为了自己儿子而奋斗。如今儿子都反了。朕就把富贵荣华与王位让予御弟。朕赴妙绍双塔修行去也。”事态得以解决。东吁王遂派谬基侯和谬拉侯带领大军进入汉达瓦底城。把汉达瓦底王骑坐的大象和其他象只全部接管，把臣相们召至大营，让他们宣誓效忠。然后又把所有兵勇将士召至瑞牟陶佛塔让他们宣誓效忠。东吁军队将宫殿团团围住，让汉达瓦底王后及宫中所有人等移至亚扎黛维王后殿中居住。这时，东吁王携王妹汉达瓦底北宫王后所生的侄女钦马瑞东入宫登基。7日之后，正式上朝，此时，皇亲国戚、文武群臣纷纷向东吁王敬献优质布、印花布、细布、丝围巾、呢绒、绸子、斑点绒、哔叽、绉纱等礼品。当日，国王论功分别赏赐皇亲国戚、臣相武将以封号与仪仗，然后又令3000人手持各种优质布匹、印花布、斑点绒、金丝布、糕点、果脯等在皇亲国戚、文臣武将监护下送至若开王军中。后又将一头白象以及汉达瓦底王之女钦马囊公主，并王后一应仪仗、一位内傅、4位大臣夫人、30名宫女，在臣相们的簇拥下，用轿子送至若开王军中。让大批人马用轿辇将汉达瓦底王、王后，以及20余名宫女仆从押送至东吁。到东吁后令其悠闲地居住在御水棚北面两幢华丽的屋中。东吁王登上宝座上朝第5天，白伞被盗，学者们认为这是皇嗣不能延续之征兆。

汉达瓦底国亡于缅历961年10月4日（公元1599年12月9日）日曜日，至此两位国王之争结束。

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得知汉达瓦底亡，即调集24支人马火速出兵。东吁王知悉阿瑜陀耶王大军来犯，立即召集文臣武将们商议：“是在汉达瓦底抗击，还是到给杜摩底御敌？”一些臣相们奏道：“若在汉达瓦底会合若开王一起抗击，阿瑜陀耶王岂有活动之余地？”南达觉廷则认为：不应该在汉达瓦底进行抗击。他奏道：“全体孟人与阿瑜陀耶比亚那律息息相通，所以不该在汉达瓦底御敌，应迅速前往给杜摩底加固城墙、箭楼、护城河堑，在该地御敌。此外，应请若开王军留在汉达瓦底伺机出击。”东吁王赞同南达觉廷的主张，决定将在汉达瓦底的所有孟人、缅人、掸人、印度人全部迁往给杜摩底京城。于是12月2日（公元1600年2月4日）僧伽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将从汉达瓦底迎请到的佛像、钵、佛牙、三藏经带回给杜摩底。





[1]
 “佛历2138年（公元1594年）皇下谕以十二万大军，藉摩尔门作桥头堡，箭头指向白古，旋将白古城包围。缅王获拍昭比、阿瓦王及东吁王等兵往援救，泰兵围白古三个月，终无法破其城，皇乃下谕班师。”见《泰国古今史》第28页。



（269）汉达瓦底大国灭亡五塔施主驾崩归西



据《佛牙史》记载，那枚佛牙是南赡部洲羯陵伽国檀多补罗城固马底瓦王之黑马玛拉公主、驸马檀多鸠摩罗带至锡兰岛的。缅历938年（公元1576年）统治锡兰岛的达摩巴拉王将此佛牙献给汉达瓦底白象之主。汉达瓦底王用宝石塔，将佛牙供奉于御榻榻首。劫抵东吁王在位时缅历961年（公元1599年）汉达瓦底灭亡后，建金宫之王 
 

注



 将佛牙供请到东吁给杜摩底。劫抵丁因王 
 

注



 在位期间，缅历972年（公元1610年），东吁给杜摩底灭亡，阿瑙白龙王将佛牙供请到罗陀那补罗。在亚扎马尼素拉碑铭中谈到了关于从包塔加尤拉锡兰国传到缅甸的佛祖用钵、佛牙到达汉达瓦底的情景，以及从汉达瓦底迎请到给杜摩底，又由给杜摩底迎请到京城的情景。据说国王曾下令用当时通用的缅文、孟文、云文镌刻在内廷铁柱上。其后，到达龙王时代，即缅历998年（公元1636年）安放于亚扎马尼素拉佛塔之中。关于此事亚扎马尼素拉碑铭中这样写道：“缅历998年9月16日（公元1636年11月21日）金曜日，国王一直供奉的佛牙与其他由各国迎请来的为数众多的舍利子一起，珍藏于亚扎马尼素拉佛塔之中。”达龙王的法师彬牙瑞乌明摩诃亚德那加拉高僧撰写的《帝释之船》一文中也提到王祖白象之主时期来自锡兰岛的佛牙，珍藏在亚扎马尼素拉佛塔一事。缅历938年（公元1576年）安放于摩诃维兹亚佛的佛牙，实际上是锡兰岛的佛牙没到来之前，缅历922年（公元1560年）安放在摩诃泽底佛塔里的副牙。关于副牙的来历，实皆王欧德马律之女德钦基埃钦诗中这样写道：

“名维兹亚，摩诃佛塔，

光辉闪烁，令人惊诧。

水晶石般，佛之副牙。

佛教盛世，藏于塔下。”

东吁王于12月20日（公元1600年2月22日）到达京都，到达京城后即加固修筑城郭门楼、护城壕堑、箭垛平台、女墙跑道，并在城头四周架设火炮。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得悉东吁王由汉达瓦底返回东吁，立即向东吁进发。大军到达最马古炯河扎营安寨，然后向城内派出使臣，告东吁王说：“朕这次进军并非欲同东吁王打仗，只是前来希望让朕能像敬拜佛祖那样供养汉达瓦底王。”使节到后，东吁王得悉诏书之内容，便回答说：“不仅阿瑜陀耶王愿把汉达瓦底王像佛祖一样供养起来，吾也欲把汉达瓦底王像佛祖一样供养，才把王兄请至东吁。所以阿瑜陀耶方面的请求是不能答应的。”而阿瑜陀耶王则表示非得到汉达瓦底王不可，把军队开至东吁城下。在护城河边立下鹿砦围栅，另凿一条沟渠，把护城河水引往榜朗河。直至今日人们仍称这条沟渠为阿瑜陀耶开凿的河。阿瑜陀耶王部置好兵力后，在前沿阵地放置火炮，每日开炮轰击。无奈城中军士众多，未能得手，只将城池团团围住。若开王得知阿瑜陀耶王进军消息后，便将汉达瓦底京城的宫殿、房屋、谷仓统统付之一炬，火灭后将所有铁器都运送至若开。同时将愿去若开的僧侣，连同佛像、三藏经一起，用船送往若开。这时，精通经典的高僧信比得加德亚也被用船送至若开。若开王派大军在乡间拦截阿瑜陀耶方面由水路运送粮食的船只，所有来船全部遭到袭击而被破坏，以致阿瑜陀耶军粮源断绝，陷于饥馑之中。约过一个月，即缅历962年2月25日（公元1600年4月26日）土曜日，阿瑜陀耶军撤离东吁返回。到达莫塔马时，阿瑜陀耶方面收拢所有孟人，让他们宣誓效忠，并赐温约侯之侄以彬尼亚德拉之封号，令其守卫莫塔马，并赏赐他槟榔盒、咸茶罐、金伞两顶、鼓7面、喇叭3只等物品。同时任命守门官为传旨官。将土瓦城赐与比亚达拜。对莫塔马东部地区安排妥当后，大军即返回阿瑜陀耶。

据说阿瑜陀耶王此次进军目的是欲助汉达瓦底王一臂之力。但大军未到之前，听说汉达瓦底城破，汉达瓦底王被送往东吁，因而向东吁王要求交出汉达瓦底王，如不允诺，则用武力夺取。若能夺得便扶助汉达瓦底王重新登基，同时帮助汉达瓦底重新征服各抗命叛乱之邦国。阿瑜陀耶王比亚那律大军撤回以后，那信囊向父王东吁王奏道：“若将汉达瓦底王长期留下定将出事。儿臣以为须从根本解决。”东吁王道：“朕之所以对王兄采取行动，只是考虑国家，并非因仇隙。朕视王兄如佛祖如佛窟，从今以后不许再说此类言语。”那信囊再也不敢向父王奏禀此事。只有暗中与母后商量，瞒着父王于缅历962年8月25日（公元1600年10月20日）夜，乘汉达瓦底王去汉达瓦底王后住处时，将他杀死。东吁王得知汉达瓦底王被害身亡后十分不悦，便与学者们商议以优厚礼仪殡葬汉达瓦底王之事。学者们认为暴毙者不该举行大礼，而应该埋于殒命之当地。于是将王兄尸体涂上香料油脂，用宽幅细布、丝绒、洋布层层缠好，在殒命的地方用优质棺柩埋葬，并在该地斋请高僧7日，向高僧们布施了袈裟、细布等物品共享功德。国王将王嫂、汉达瓦底王后送至东吁王弟驸马明耶觉廷处，让宫女们好生侍候。若开王得知阿瑜陀耶王已返回，便携汉达瓦底王公主钦马囊返回若开。到达若开后即举行加冕礼，封为王后，并赐与大批盾卫队、使役队和马兵队。

汉达瓦底王生辰为火曜日，47岁登基，在位17年，64岁逊位给东吁王。66岁时被东吁王后及那信囊谋害。汉达瓦底王经常使王子、王弟、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士卒兵勇心中不悦，所以每当发生征战，都不会全力以赴作战，以致战事大多失利。正由于他常使父王统辖的邦国里的君侯心中不悦，故相继抗命叛离，既不能使僧伽们心情愉悦，又不会体贴城乡人民，更不珍惜他人性命。就其本身来说，他精通三藏经、占卜术等18种学问本领，且勇敢，富有毅力。但由于他品德恶劣，致使人们在他手下蒙受痛苦。在他临死前，他怕做善事——五尊佛塔也遭雷击被火焚毁。夜间一位神仙在一宫女的手臂上写字。据精通经典的修行者辨认，意为2、8、7三个数字，即火曜日所生之王逊位之日。2、8、7加在一起为17，这就是该王在位的年数为17年。缅历943年（公元1581年），加上17即汉达瓦底王让位于东吁王的年份。汉达瓦底王被带至东吁，并遇害而死。故历史上称其为劫抵东吁王。该王的正宫王后为德彬瑞梯王的公主。南宫王后为东吁九十万之主明康王之公主明漂。中宫王后为明阿推公主，即明漂之妹。北宫王后为明布，即明漂的二妹。另一王后为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公主明德亚梅道。在5位王后中，正宫王后的长女为明阿基，后与东吁开国皇帝之弟明耶觉廷婚配；二女明阿兑，未婚；子明基苏瓦，后娶阿瓦王德多明绍的女儿那信梅道为妻，父亲登基称王后，被命名为摩诃乌巴亚扎，立为王储，死于阿瑜陀耶；三女钦马囊，后与白象一起，被东吁王送给若开；四女钦布，19岁去世；次子阿瓦王明耶觉苏瓦宋，被东吁王后谋害；三子明基囊，即后来的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共四女三子总计七人。北宫王后只生一女名明瑞东。其余3位王后均无子女。妃子中生育的子女有：子，明基明仰瑙；子，廷底觉山敏塞王，其妻为劫抵丁因王之公主；子，信西都，封号先为阿信明耶丁克亚，后为底里达马道加，在东吁任职，其妻为良渊王未成王前所生明耶瑙亚塔之妹；子，明耶昂乃，其妻为良渊王未成王前由山达土司的女儿宾翁所生之公主明钦拉；子，明耶拉觉，食邑密敦城；女，毕宋镂达窦达；子，明耶底哈，亚扎马尼素拉佛塔大施主国王时代在卑谬任职；子，内谬德达，汉达瓦底灭亡后出家为僧；子，埃格都；女，瓦亚妙道公主；女，钦瑞南公主等。妃子们共育八子、三女，总计11人。

此时，白象红象之主国王陛下管辖的室利差呾罗、给杜摩底、罗陀那补罗、格礼、当督、孟拱、孟养、八莫、孟卯、西昆、霍达、拉达、山达、孟温、孟林、盖马、登尼、孟密、翁榜、底宝、良瑞、孟乃、景栋、景永、清迈、万象、阿觉、勒外、阿瑜陀耶、德林达依、土瓦、莫塔马等国君诸侯纷纷抗命叛离。在这种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东吁王与若开王互称甥舅，不断派遣使节来往。但两国使节经常在途中遭逃亡者们抢劫杀戮。若开王得悉此情况后，即派遣300余名全副武装的兵勇前去东吁王处，称给杜摩底与旦迎瓦底之间有逃亡者经常抢劫杀戮来往使节，致使使臣不能到达对方，故吾将派军驻守丁因。这样才能保证使节及贸易商人安全过往，两国像一张金箔般和睦相处。东吁王听到若开王的传话说：“既然只有囤兵丁因才能保证使节和商人安全过往，吾甥就派士卒驻守丁因吧！”若开王指派葡萄牙人鄂辛加带领2000名士卒分乘3艘大船、100多条伦锦船前往丁因驻守。葡萄牙人鄂辛加到达丁因后，即加固城郭壕堑，千方百计与船员及商人搞好关系，开展贸易。同时不断向东吁王与若开王进献贡品。也与在东部莫塔马称王的彬尼亚德拉搞好关系，开展贸易，赠送礼物，结为朋友。尔后，彬尼亚德拉之子彬尼亚内和鄂辛加之女结婚，二人结为亲家。

缅历964年9月8日（公元1602年11月11日）木曜日，夜三更许，东吁给杜摩底宫奠基兴建。1月10日（公元1603年3月11日）金曜日，夜三更许，国王与王后一起进宫登上宝座。命名皇城为达拉底巴昂恰瓦底，东门为乌德底瓦塔那，南门为冈木茂贡，西门为泽亚沙亚，北门为底哈维兹亚。登基后取号摩诃达马亚扎，赐王后为阿杜拉埃嘎摩诃黛维，赐大王子那信囊为乌巴亚扎，与曾为王储妃子的清迈王妹亚扎达杜格勒亚婚配。国王将汉达瓦底王储的仪仗用具以及盾卫队、使役队、马兵队赐与乌巴亚扎。赐王弟拘利耶王明耶觉廷号德多达马亚扎，将伯父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的仪仗用具封赐给他，并将摩诃乌巴亚扎金船队也赐与他。赐次子那腊达马以明耶觉苏瓦封号，将原明耶觉苏瓦宋所用仪仗转赐给他，并将原汉达瓦底王中宫王后许配给他。赐三子耶绍底哈以明耶底哈封号，将曾祖底哈都用过的仪仗物品转赐给他，并将小妹原汉达瓦底王北宫王后与其婚配。赐幼子奈谬德达以明耶觉廷封号，将王弟拘利耶王明耶觉廷原用一应仪仗用具赐给他，并将御妹原汉达瓦底王北宫王后所生的汉达瓦底王之女钦瑞东许配予他。同日，赐南达觉廷瑙亚塔以德榭觉廷封号；赐摩诃弁琪以西都觉廷封号；赐泽亚觉廷以瑙亚塔封号；赐泽亚加马尼以丁克亚封号；赐巴亚觉廷以德勒帕耶封号。同样，对其余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亦论功行赏，或赐封号，或任职守，或食采邑，或分地赐宅。同时在与莫塔马、丁因、卑谬、东掸邦等临近边疆地区派驻远近哨卡，细心设防，重兵驻守。为羌马辛绍佛塔全部贴金并升宝伞，捐建金佛亭。并为父王的国师信维兹济达维高僧在京城前羌马辛绍佛塔旁，修筑一座富丽堂皇、周围有20座小寺环绕的大寺，但寺庙尚未落成前高僧即仙逝。于是将寺庙布施给信摩诃蒂拉温达高僧，并敬奉为国师，经常向他布施四物。

在榜朗河西边修筑捕捉和驯养野象的围栅。在东边开设大门以诱捕河边的象只。为了便于观赏象只，在围栅西大门旁边，修筑一座尖顶阁楼，左右设进口小楼各一。每当把大象带到城内宫廷礼仪大厅时，国王便在王储等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的簇拥下，犹如帝释天般威严前往观看。国王命人在榜朗河西岸优美的大平原上举行赛象赛马活动，训练象只，置靶练枪。国王下令平整宫北边三千集市大街，以供王子王弟们玩马球，国王在王宫西南角的荷花池（此池是由建都国王早年修挖的）中修筑一座水上宫殿，左右均有上朝理事之殿堂。池的四个角落修建四座小岛，分别命名为茉莉岛、椰子岛、香蕉岛和柑橘岛。每个岛上修筑一座优雅别致的行宫。每当国王前往水上宫殿消闲时，以王储为首的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都簇拥随同前往。到达因约时，国王与王后分坐雌雄妙声鸟舫。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则按各自的职位，分乘不同船只相随，遍游四岛后方登上水上宫殿。每次国王出游四岛前，皆将陈水排清换入新水。国王通常一二月出游一次。同年8月，王储妃子亚扎达杜格勒亚去世。

缅历965年（公元1603年）被派往驻守丁因的葡萄牙人鄂辛加，依仗着莫塔马侯彬尼亚德拉的势力，既不向若开王表示诚服，也不向东吁王表示敬畏，不再纳贡献礼，反将往来于若开、东吁之间的使臣、商贾拘留关押。两国君王得知此情后，若开王告之东吁王，要求王舅派大军由陆路进发，若开王自己也将派大军由水路征讨丁因。东吁王认为此计甚善，即派巴亚加马尼、底里泽亚觉廷、西都觉廷、德勒帕耶、王子明耶觉廷、王子明耶觉苏瓦、王弟德多达马亚扎以及王储各率人马前往丁因。8支人马共有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50000。若开王令王储乌巴亚扎为帅，率格杜、伦锦大战船100艘、丹随小船100余前往丁因。葡萄牙人鄂辛加知道他无力抵抗两国君主派来的大军，于是在战船上装满枪炮，当若开王储率领的水军到达时，就把船只开往曼阿垒，朝卑谬方向驶去。若开王储立即迎战，企图阻止其外逃。丁因侯不得已只得让3艘船下锚猛烈地发炮还击。若开王储乌巴亚扎的船队经不住炮击，遭到严重损伤。有些士卒只得将船只靠岸登陆逃跑。东吁派遣的军队才到马高，尚未到达丁因无法助战。于是葡萄牙人鄂辛加再次追击，俘获了若开王储乌巴亚扎。东吁王储得知若开水军失利的消息后，就地扎营不再向前。若开王听到逃回者的奏报，得知王子被俘，遂亲自率领战船300余艘前来。到达前线，即与东吁王储商量，决定围困丁因。鄂辛加虽知城池被围，仍不妥协，只是坚守城池。若开、东吁方面力图登城，无奈城上防守严密，枪炮颇多，未能成功。久之，两位君王商议，决定向鄂辛加索还若开王储，但鄂辛加认为不能把他视为奴仆下人，而应以君王之礼平等相待。这样才能放还乌巴亚扎。若开王及东吁王储思忖，今莫塔马侯彬尼亚德拉已与阿瑜陀耶串通一气，鄂辛加女儿又成为莫塔马侯彬尼亚德拉子彬尼亚内之妻，结为亲家，故与丁因侯妥协。于是决定与其谈判。表示以后不再侵犯丁因城。得到两位君王的保证后，鄂辛加才送回若开王之子乌巴亚扎。乌巴亚扎返回后，两国君王互赠礼物返回本国。从此，东吁与若开之间的使臣及贸易来往中断。由于葡萄牙人鄂辛加占据丁因城，东吁王也就失去了对勃生、达拉海港的主权。失去这两个海港后，东吁人民再也穿不上优质布、印花布、纱、呢绒、丝织品等布料衣着，而只能从洋人富商们手中购买这些布匹了。由于东吁得不到好的食盐，只好在汉达瓦底城前，由一支大军驻守，并配备象马火炮枪支进行护卫制盐。丁因侯在汉达瓦底周围挖掘浮屠佛塔宝物，偷盗金佛像、银佛像，取下镶嵌在佛像上的宝石，铸成金条、银块与海员们做买卖。后来人马日益扩大，势力逐渐增强。





[1]
 即指前文所述东吁王。其他史书多称之为东吁王朝之王良渊侯。



[2]
 即指前文所述那信囊。



（270）东吁王摩诃达马亚扎驾崩王子那信囊即位



东吁王是位具备信、戒、闻、施、耻、慎、智 
 

注



 之国王。他力促王储铸造一座无与伦比的纯金修饰的佛像。铸成后又在城北曼昂门建筑尖顶阁安置金佛供奉。他还让大妃子杜卡沙亚在城东地区修造祗园精舍，布施给阿信尼那亚达马高僧，并拜他为师。国王自己在城东边德勒泰双塔修造多座彩棚，供请建都皇帝的国师、祖父供奉的法师、父王供奉的法师以及在东吁城内外受戒的僧侣们轮流前来守戒挂褡，并向他们布施斋饭以及袈裟用布、米、盐、鱼酱等用品。这些都是东吁王所做善事功德。

东吁王是在49岁又5个月时成为君王的。52岁又3个月时正登基。58岁，即缅历971年5月15日（公元1609年8月4日）火曜日驾崩，生辰为水曜日。

建东吁王宫国王的王后是汉达瓦底白象之主王后山达黛维所生明钦绍公主。共育四子：长子王储那信囊，次子明耶觉苏瓦，三子明耶底哈都，四子明耶觉廷。此外，堕罗钵底白宫之主孙子明摩诃之女谬妙蓬韦生一女，即后来的钦瑞南敏加拉黛维。

父王摩诃达马亚扎驾崩后，其子、王储那信囊于5月21日（公元1609年8月10日）金曜日继位登基。定号为底哈都拉，于6月8日（公元1609年8月26日）日曜日午后3时 
 

注



 ，撑着4顶白伞，坐着带尖顶阁楼的轿子环京都行进一周。立王弟明耶觉苏瓦为王储。以上就是自给杜摩底至汉达瓦底，又从汉达瓦底至给杜摩底历代君王的情况。





[1]
 此7者所谓贤人七德。请参阅（110）节注释。



[2]
 此处指缅甸计时，一日60时，实际合午后12时48分。




下卷 第十七编





（271）东吁王与若开王合攻汉达瓦底向罗陀那补罗阿瓦进军



缅历959年（公元1597年），东吁王与若开王联手包围汉达瓦底城，推翻汉达瓦底王时，原隶属于白象之主陛下的各邦国君王，纷纷宣布割据。此时，良渊王认为必须立足于良渊城才行。于是开挖护城壕堑，修建胸墙、栏栅，以加固城防。缅历959年4月30日（公元1597年7月2日）土曜日，午夜过后，开始并吞央米丁。由此进一步占领了瓦底、茵道、莱德、抱绵、达伽拉、彬达莱、彬西等城镇。在上古时，人们无所适从，无所依靠，于是祈求摩诃三末多大王。摩诃三末多大王出于对广大民众之同情，允诺出来担任国王。与此相同，缅历959年5月2日（公元1597年7月4日）月曜日，出乎对广大人民的同情，为了出任国王，决定进军罗陀那补罗阿瓦京都，在明拉甘米亚扎营。5月 
 

注



 4日（公元1597年7月6日）水曜日，由明拉甘米亚出发，至齐道地区扎营休息。夜二更许营寨起火。良渊王将此事告巴麦法师。但法师奏道：“大王不必惊慌担忧，似此火焰，象征陛下威德四扬，福寿无疆，大业必将传至子孙后代。他们会虔诚无比，弘扬佛法。”到达罗陀那补罗后，即命名德达乌敏加拉佛塔以西，景色优美的一块平地为达西营地，并在该地举行10天接见群臣仪式。5月20日（公元1597年7月22日）金曜日，日出即前往蒲甘。当时蒲甘侯为白象之主王子信妙拉。他加筑城防，准备固守。但当大军来临，却似小兔、豕鹿见到森林之王狮子时不敢打哈欠一样，蒲甘侯只得献城投降。后即令蒲甘侯及全城百姓宣誓效忠。然后便命巴亚南都和泽亚觉留守蒲甘。良渊王又率大军继续攻克鄂达耀、杜云岱、皎勃当、辛古、色雷、布坎艾等城镇。正准备将诸城象马人众全部收缴之时，食邑这些城镇的王侯官员纷纷前来献礼归顺，甘愿为奴。良渊王让这些王侯官员宣誓效忠后，分别赏赐。然后挑选有用的象马等物带回罗陀那补罗。明耶觉苏瓦宋的内傅、精锐队统带、快舟统带等人带领3000余名公职人员在实皆方面抵抗。良渊王即派人前去说：“据汉达瓦底来人奏告，吾得知东吁王与若开王二者的人马已把汉达瓦底围得水泄不通。目前汉达瓦底城内居民粮食匮乏，文武官员也不愿为王兄效忠，已有3000余人投降奔东吁王军队和若开王军队，因而城内力量锐减。今派人前来，欲问兄长们是否愿意为吾任职，顺从吾的意志？”在此之前，精锐队统带、快舟统带等听到汉达瓦底发生事变，曾向居住在杜云山脚、精通三藏经典和占卜术的高僧信摩诃罗摩求教国事。高僧预言道：“今占据良渊城的明耶仰达梅正福星高照，并得到其父白象之主的信赖。其父曾说，吾子必与朕一样成为众邦之尊。良渊王文武双全，在征服各个邦国后，一定是位使宗教世世代代繁荣长存的一位君王。一旦汉达瓦底灭亡，勿追随其他君王，甘当良渊明耶仰达梅之奴才好。”正因为高僧有言在先，所以今日听到汉达瓦底受到两面包围，城内力量削弱之事，精锐队统带、快舟统带等便率大军向在德达乌的良渊王归顺。良渊王十分喜悦，即给予赏赐。宣誓效忠后继续任职。得悉精锐队统带、快舟统带等宣誓效忠继续任职的消息后，美都侯、德勃因侯、西博达亚侯、甘尼侯、勃东侯、阿敏侯、鄂辛古侯、妙当侯、琼当侯、老官屯侯等纷纷进献大象、良马等礼物及子女表示诚服。对这些人，良渊王也让他们宣誓效忠后继续供职。由于汉达瓦底方面49个盾卫队士兵，在十几个小头目阿耶马钦、阿耶马措、阿耶马陶、阿耶马尤、因达约、因基等的率领下归顺良渊王。良渊王让他们宣誓效忠后，给予赏赐，并继续任用，把他们安排在先前安置明耶觉苏瓦部下的地区之南。

在室利差呾罗城，封号为德多达马亚扎的明基囊，派遣赖威贡侯和谬当侯作为使者前去东吁，告东吁王说：“良渊明耶仰达梅欲在罗陀那补罗阿瓦立国称王。一旦赢得阿瓦，久之必将木掸九国占为己有，从而成为力量强大的国家，倘若事态果然如此发展，那将后患无穷。故请王舅率领大军由陆路进军，吾亦将率大军由水、陆两路进发。”东吁王说：“此说极是！”即令次子明耶觉苏瓦为帅，率战象40、骏马300、士卒8000 
 

注



 前往阿瓦。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亦令原德多达马亚扎之子色林侯明耶乌兹那和委达比亚侯两支人马，共有战象50、骏马500、士卒8000由陆路进军。军队在色林城集结。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乘坐亚德纳金舫亲率格杜、伦锦船200、劳加、铁船100、士卒约20000，于缅历959年7月6日（公元1597年9月5日）月曜日登舫出发征讨阿瓦。此时，王之内傅仰乃侯密令80名孟人手持刀、盾登上金舫，卑谬王发现这些孟人说：“传哥乃 
 

注



 ！”孟人说：“正是哥乃所为！”卑谬王怕来人杀他，心中十分恐惧，便跳入水中。但他不会游泳遂溺死水中。明基囊死，仰乃侯将王子王弟等众皇亲国戚全部捕杀，并借用明基囊名义，派人命全速前进的色林侯和委达比亚侯返回色林。色林侯和委达比亚侯思忖，既然命吾等从陆路全速前进，今日又为何下令返回？其中必定有诈。故问使者，但使者说不知道。便将来使拘禁起来，并派人尽速探明情况。这才得知卑谬明基囊已不在入世，仰乃侯篡夺了王位。于是把来使捆绑起来审讯，来使只得从实招供。这时，委达比亚侯等道，难道让我归顺于他？我将归顺良渊王。于是率大军前去。良渊王得知后，即令长子率大军前去迎接。到达后，国王大喜予以赏赐。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即明基囊）之子明耶乌兹那等也前来归附。这样，色固、色林、邦林、垒盖等城镇农村均成为良渊王之属地。

《缅甸大史》、《中史》中都不称色林侯为明耶乌兹那。摩诃妙牟尼碑铭记载说：仰乃侯谋害明基囊后，王弟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子明耶乌兹那便投奔阿瓦。这使色固、色林、邦林、垒盖等一带城镇乡村均成为附属国了。本史就是根据上述碑铭记载撰写的。

仰乃侯在卑谬称王后，当即把德多达马亚扎（明基囊）之子信奈谬、信奈吞、信奈温杀害了。他认为只有依靠若开才能立足。于是把王子、公主及皇亲国戚们都送往若开。东吁王得悉此事后，就让征讨阿瓦的王子不再去阿瓦，而向卑谬进军。王子明耶觉苏瓦的大军从进攻阿瓦的5个营地出发转而去攻卑谬，但未获成功。得知对方实力雄厚，遂转而再去攻美德，但卑谬军已经牢牢占据美德，又未得手。当时东吁王正在征讨汉达瓦底，于是就宣召王子返回东吁。罗陀那补罗已经归附良渊王，王子、王弟、文武将相、兵丁勇士得到妥善安置。为了建设京都，烧制大量砖瓦。似同威高德重卓有远见的白象、红象之主、万民之尊父王陛下一样英明的良渊王选择吉庆时刻、缅历960年 
 

注



 4月24日（公元1598年6月16日）木曜日，于苏那波兰达国和丹巴提马国两国中心地区——罗陀那补罗阿瓦地区，这个已整整4年没有人烟、荒芜不堪的地方破土动工，同时修筑皇宫、皇城、瑞喜宫佛塔、古道迪佛窟及城门。





[1]
 原文误写为4月，与前后文矛盾。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2]
 原文写为“士卒80000”，疑有误。经查《缅甸大史》为士卒8000。现按《缅甸大史》所写译之。



[3]
 指仰乃侯。



[4]
 原文误写为缅历959年。经查《缅甸大史》应为960年，更正之。



（272）遣长子征讨孟拱、孟养王储夺得央米丁、良瑞 
 

注







缅历961年8月1日（公元1599年10月8日）日曜日，令长子进军孟拱、孟养。大军由委达比亚侯、妙白侯、色林侯、蒲甘侯以及长子的5支人马组成，共有战象100、骏马500、士卒2000。大军到达孟养时，土司将强悍的象马藏于森林之中，然后进献礼品，奏道：“愿意宣誓效忠。”谈妥后，大军继续开向孟拱。孟拱土司率大军在内巴布山固守，遂奋勇猛攻。孟拱土司兵力不支败北，渡河扎营坚守。兵勇们把土司军团团围住，欲消灭之。无奈山崖陡峭，无计可施。过了约一个月，因还有其他征战任务，父王将其召回。于是便将俘获的象马官兵押送回朝。

内廷总监编写的《新史》中说，根据摩诃妙牟尼碑铭所提《明耶岱巴埃钦》诗可知，孟拱土司军队败北后，渡河逃跑躲藏，被大军追及，于是宣誓效忠，继续统治孟拱。但事实上，摩诃妙牟尼碑铭中没有说第一次战斗俘获孟拱土司，只是说俘获统领、监军及大批象马兵勇。《明耶岱巴埃钦》诗中写道：

“土司败北，渡过河去，

妄图溜走，乘船追击。

无一逃脱，子孙老幼，

所有俘虏，全部收取。”

可见埃钦诗中只说追捕散兵游勇时，虽然没有捉到土司本人，但已夺得孟拱城及将佐、象马和兵勇。而摩诃妙牟尼碑铭也说，只俘获将佐及象马兵勇。又说，后继续向八莫进军途中，遇到投靠八莫土司刀盛的孟拱土司。于是让其宣誓效忠，并继续让其主宰孟拱。可见两者所述完全相符。

缅历961年12月12日（公元1600年2月14日）金曜日，二鼓许，国王携公主明德耶梅道，在王子、王弟臣相们簇拥着登殿接受王位。定号为底哈都拉摩诃达马亚扎音译如文，意即：狮子般英勇伟大弘法之王。。立长子为王储，号为摩诃乌巴亚扎，赐德勃因为其采色邑。封次子为明耶登克耶，赐其食邑德娄城。赐幼子以色固城。与国王一起登殿，一起乘轿的信妙拉亲王，赐号底里达马道加，赐其食邑鄂辛古城，后又赐蒲甘城。封叔父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基之子明耶乌巴亚扎基和色林王妃婚配所生之明东明号西都觉廷，食邑色林城。封委达比亚侯为巴亚加马尼，封精锐队统带为拘道仰达梅。其余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诸臣都分别晋爵受封。

缅历962年7月3日（公元1600年8月30日）金曜日，按职就座。御前左位一品首席为底哈勃德，其他左位一品有：般堵加巴亚、南达丁坚、摩诃丁克亚、巴亚觉廷、赖亚耶傣、摩诃德勒帕耶、赖威仰达梅、亚扎丁坚、南达约达、赖亚南都、巴亚丁坚、南达觉都13位大臣。右位一品首席为西都，其他右位一品有：底里泽亚瑙亚塔、德道榭、泽亚觉都、欧达约、泽亚丁坚、赖亚泽亚都拉、泽亚丁延、赖威仰达都、巴亚加马尼、赖威兹拉丁坚、泽亚南达、泽亚南达都共13位大臣。左位二品为道迈耶、巴亚德扎、南达彬坚、那当米亚、亚扎巴亚代底、赖威西都、赖亚弁琪、巴亚南达梅、赖威南达、拘道巴亚、乌登那亚扎、杜因格都、达马底里13位大臣。右位二品为赖威耶傣、阿德沃、赖亚登卡、赖威毕、开榜侯、拘道仰达梅、赖威登卡、勃因觉、巴亚约达、瑞当侯、赖亚弁琪、赖威延达梅、巴亚明耶13位大臣。左位三品为拜丁延、茵雅侯、彬尼亚阿粦德马、彬尼亚恩、达马耶都、尼拉约达、耶甘马、堕德那德瓦、拜甘马腊、泽亚加马尼、南达都、达马登卡、赖威约达13位大臣。右位三品为巴亚登卡、赖亚比南都、乌登丁坚、毛内侯、巴亚南都、勃因约达、玛瑙亚扎、南达毕西、固南达律、西杜因加都、亚扎德曼、德巴甘那、都拉明耶、南达底哈14位大臣 
 

注



 。左位四品为伽马尼、赖威弁琪、德耶赖亚、德瓦约达、巴亚泽亚腊、亚扎德瓦、赖威勃亚、杜因巴德、亚扎贡纳、杜因登卡、谬达侯 
 

注



 、丁克亚、勃因巴亚13位大臣。右位四品为泽亚仰达梅、南达梅、仰马约达、勒博侯、格达侯、老官屯侯、德耶南都、巴亚晒加 
 

注



 、赖威坚傣、亚扎德耶、赖威毕、赖亚坚傣、德扎亚扎13位大臣。左位五品为丁克都、那瓦德、那腊道侯、皎山侯、约达腊、赖威登西、赖亚都拉、赖亚坚傣腊、南达勃亚、山达巴拉、班赖萨腊共11位大臣 
 

注



 。右位五品为弁琪、晒加约达、仰窦巴、南达泽亚、韦路德曼、赖亚瑞当、拘道巴亚、亚扎都拉（暂缺）、蒙宁品侯（暂缺）、赖亚勃亚、仰马耶都共11位大臣 
 

注



 。这样，皇亲国戚、臣相文武、诸侯百家晋爵有差，都已取得高官厚禄了，进而有权参与议论国内问题。

得悉给杜摩底派军进驻央米丁的消息后，国王便派王储率大军前去征讨。王储奏道：“儿臣前去征讨，谅央米丁侯难以抵挡。”前去征讨的人马有：以巴亚觉廷为统领，南达丁坚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底里泽亚瑙亚塔为统领，道迈耶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巴亚加马尼为统领，那当米亚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德道榭为统领，摩诃弁琪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亚扎丁坚为统领，赖亚比南都为监军的一支人马；王储的主军中，赖威西都和巴亚丁坚被任命为监军。6支人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20000。大军于缅历962年8月1日（公元1600年9月26日）金曜日开拔前往央米丁。到达央米丁，王储骑坐名叫底里那伽的大象巡视了央米丁城四周，观察城池情况后下令道：勿需扎营，现在立即进攻。统领监军们都听从命令，象兵、马兵、步兵一齐冲向城边英勇奋战。不多久即夺得全城。此后即令巴亚南都率大军留守，自己带着俘获的战象30、骏马60、掸族士卒1000余、孟族士卒1000余班师回朝。到达京城后，即将俘获的象马兵卒献给父王。父王大喜，将御用槟榔盒、咸茶罐、带盖饮水瓶以及名为底里那伽的御象赐给王储。

缅历962年11月4日（公元1600年12月27日）土曜日进军良瑞。由巴亚加马尼、亚扎丁坚、底哈勃德、底里泽亚瑙亚塔、底里达马道加、王储各领一支人马以及殿后的国王陛下所率的大军组成，7支人马共有战象300、骏马4000、士卒35000。大军行至离良瑞1岱 
 

注



 远时，良瑞士司就亲率大军迎战。作为先锋队的南达毕西所率4000马兵被击溃，只剩三分之一。良瑞方面人马在打垮马兵队后就攻击布坎基底哈勃德的人马。底哈勃德奋力抵抗，并将先锋队失利事奏告王储殿下。王储闻讯即乘骑名叫蓬道坝的大象，率领由良渊带来的因达约枪队、岱杜仰囊青年枪队、左金刀卫队、右金刀卫队等兵勇猛攻。良瑞土司的大军马上被溃败后退。王储紧紧追击。土司欲进城据守，但王储大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未等城门关闭便夺取了全城。至此，土司以及统治39个地区的良瑞城落入国王手中。于是，国王便让土司及全城百姓宣誓效忠。尔后夺取了好象良马及兵勇班师回朝。返抵京城后，于缅历963年2月2日（公元1601年3月23日）为城内瑞喜宫佛塔、古道迪佛窟加盖宝伞。缅历963年10月28日（公元1602年1月10日）土曜日，乘坐御舫。同年11月27日（公元1602年2月28日）土曜日，出巡南部垒敦地区，朝拜卧佛，并下谕疏通湖泊、河道，修筑渠堰、堤坝等水利设施，然后返回京城。





[1]
 原文只写“遣长子征讨孟拱、孟养 王储夺得央米丁”，但文中还包括征良瑞的一段内容，所以又在标题上加了“良瑞”两字。



[2]
 原文虽写13位大臣，但实有14个人名。查《缅甸大史》则写为14位大臣。



[3]
 原文写成“谬侯”，经查《缅甸大史》应为谬达侯，更正之。



[4]
 原文漏此大臣名，据《缅甸大史》补之。



[5]
 原文写为13位大臣，实则只有11个人名。经查《缅甸大史》写为11位大臣。更正之。



[6]
 此处原文也写为13位大臣，实只有11人。经查《缅甸大史》写为11位大臣。更正之。



[7]
 长度计量单位，1岱（tain）约合3公里多。



（273）良渊王父子进攻八莫城 
 

注







同年12月4日（公元1602年2月14日）日曜日进军八莫。进军的人马有以巴亚加马尼为统领，阿德沃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巴亚觉廷为统领，那当米亚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亚扎丁坚为统领，巴亚南达梅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底哈巴德为统领，赖亚弁琪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底里泽亚瑙亚塔为统领，南达约达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德道榭为统领，赖威西都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西都觉廷为统领，泽亚丁坚为监军的一支人马；以底里达马道加为统领，赖威仰达梅为监军的一支人马；王储摩诃乌巴亚扎的一支人马，则任命巴亚觉都为监军；国王的主军任命南达丁坚为监军，作为全军殿后部队。共10支人马组成的大军有战象400、骏马5000、士卒50000。大军沿着伊洛瓦底江西岸一带挺进，从格达码头渡河。八莫土司刀盛得知良渊王前来征讨，便修筑城防工事准备迎战，但后来见兵马众多，自思无力抵抗，便弃城带领大军逃往中国孟赛。国王攻克八莫，得知八莫土司投奔中国孟赛，遂追过孟登到达紧靠孟赛的边境一带。王储及其他8支人马一直追至孟赛。王储抵达孟赛后遂遣使告孟赛侯说，从速交还我奴，否则将出兵。孟赛侯将此事奏告中国皇帝。中国乌底勃瓦下谕道，若不送还土司刀盛，我国便不得安宁。所以不宜收留。孟赛侯欲将八莫土司与其妻小送还之时，土司刀盛不服，并拟逃走。孟赛侯便将刀盛杀死，将其尸体及其妻小送往王储大寨。王储遂将土司之尸及妻小献给父王。父王大喜，将双手所戴手镯、指环以及名叫纳因觉的御马赏给王储。

《缅甸大史》、《中史》中说，攻克八莫后，父王便留驻八莫。王储及其他8支人马开至中国孟赛城边境，索取出逃的土司，孟赛侯便将土司送还。到达王储军中后，土司刀盛服毒身亡。内廷总监编纂的《新史》中也说孟赛侯尚未送回之前，刀盛即服毒身亡。孟赛侯将其尸体送归王储。据知情人所写的摩诃妙牟尼碑铭记载，八莫土司刀盛抗命背叛，闻国王亲来征讨，遂投奔乌底勃瓦。但中国乌底勃瓦认为祖辈两国就不对立为敌，土司刀盛不便留在中国。遂将土司刀盛处死后，将其尸体送到国王陛下处。另外，《明耶岱巴埃钦》诗中也写道：

“八莫土司，背叛抗上，

奔向中国，远方逃亡。

击响战鼓，紧追不放。

喧嚣往讨，望勿窝藏。

无由留此，不能鲁莽。

国事难宁，无利遭殃。

乌底勃瓦，反复思量。

来人虽死，将尸送上，

大王陛下，重返国邦。”

征伐之事完满成功后，国王便班师回到八莫。把土司的一应仪仗及八莫城赐与色采隆。并任命他为八莫土司。王储征讨孟拱时，孟拱土司兵败失利投奔八莫，住在八莫土司处。现在国王也让他宣誓效忠后继续担任孟拱土司。一切安排妥当后，国王收缴了好象良马及勇士返回京城。次年4月15日（公元1602年6月23日）以后才到达京都。

当时有一个青年以全身黥墨盘龙像而闻名。史籍中没提及俘获在八莫土司刀盛处的孟拱土司一事。此处系根据摩诃妙牟尼碑铭下列一段记载书写而成，即：“攻占八莫后，遂让居住在八莫土司处的孟拱土司宣誓效忠，并让他继续任孟拱的土司。”





[1]
 原标题误写为“良渊王父子进攻良瑞城”，但本段内容全是写进攻八莫事，故更正之。《明史云南土司传》云南土司二记有：“（万历）二十九年，莽应里分道入犯……未几，思顺死，蛮莫思正乘丧袭陇川，据其妻罕氏。”龚荫著《明十云南土司传笺注》则写道：“‘蛮莫思正乘丧袭陇川’思正为思化子。天启《滇志·羁縻志·土司官氏》载：万历二十九年，缅又来攻，安抚思正奔腾冲，为缅执杀之。（按：《滇考》谓‘当事者杀正以止兵’即思正为‘当事者’所杀。）缅立多罕为安抚。”［见龚荫著《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181－182页。］对照缅中史料基本一致，即缅历963年（万历二十九年）八莫土司（蛮莫安抚）刀盛（思正）逃奔孟赛（腾冲）。刀盛（思正）被孟赛侯杀死送回（为缅执杀之，或被当事者所杀）。缅王任命色采隆（缅立多罕）为八莫土司（为蛮莫安抚）。



（274）为功德事业摩诃牟尼塔基填土



缅历964年6月（公元1602年8月）举行赛船会。同年1月21日（公元1602年4月2日）金曜日，国王令臣相子孙为其功德事业摩诃牟尼塔基填土。东西南北各宽40余达，深7肘尺。历时29天完成。缅历964年4月15日（公元1602年6月23日）火曜日，国王乘尖顶阁状轿以非常隆重的仪式前去功德事业佛塔。4月16日（公元1602年6月24日）水曜日正午国王用金线画线，手持镶满宝石的金铲子开始铲土。长子摩诃乌巴亚扎、次子明耶登卡都、幼子色固明基也手持银铲开始挖土。这样开始砌上金砖、银砖修建了75肘尺见方75肘尺深的佛塔地宫。同年8月12日（公元1602年10月16日）金曜日，在佛塔地宫内珍藏宝物，从佛塔至委新的道路两旁都栽种了榕树。史籍记载，缅历964年1月21日（公元1602年4月2日）金曜日，砌金砖银砖修建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佛塔。摩诃妙牟尼碑铭记载道，缅历965年4月16日（公元1603年6月13日）水曜日修建佛塔。这时国王率军进剿孟乃。命令前去进剿的人马有：杜因亚扎率1000马军、赖亚米耶缅率1000马军、杜因代底率1000马军、杜因布翁尼亚率1000马军和南达登西率1000马军。这5支马军作为先头部队。象军有巴亚加马尼、巴亚觉廷、亚扎丁坚、底哈勃德、摩诃德勒帕耶、摩诃丁克亚、底里泽亚瑙亚塔、西都觉廷、底里达马道加、王子摩诃乌巴亚扎所率之军队。其后为国王的大军。泽亚丁坚及巴亚觉廷分别被任命为统领、监军，连同5支马军，共有16支人马，拥有战象200、骏马5000、士卒60000。国王命二王子明耶登克都和德道榭、拘道仰达梅留守京城。当国王率领的大军到达良瑞时，良瑞土司向国王呈献了大量礼品，也向王储进献了礼物。大军在良瑞停留3天。补充兵马粮秣后继续进发。父王得知王储将抵达孟乃时，考虑到孟乃土司拥有精兵良将，众多象马，因此派一马兵去王储处传令道：“待朕抵达后一起伺机进攻，勿匆忙行事。”但王储得知出城迎战的孟乃土司已到近处，遂乘名为篷道巴的大象，率领从良渊带来的家奴5000余兵勇迅速出击。孟乃土司进行抵抗。王储便下令猛烈攻之。枪刺中孟乃土司乘坐的大象面颊，土司的大象转身欲逃，此时王储方面军士用投枪投射大象，大象中枪约30下，吱吱乱叫落荒而逃。王储即率兵追击。土司连人带象全被捉获。土司之弟与婿见状逃进城内。王储乘御象篷道巴攻打城门，门闩被撞断，大象冲入城内。兵勇们随之进城放火焚烧民房，从而夺得了掌管37座寨子的孟乃城。父王听到枪炮声，知王子已在攻城，即令统领、监军们飞速跟上。援军未到，王储已获成功，收拾俘虏的土司及其亲属、象马、金银献于父王面前。父王责怪道：“吾子年幼血气方刚，汝不该冲杀在前，万一中弹如何了得。”王储奏道：“像孟乃这样城池无须慢慢吞吞去攻。还有很多城市需要攻打。故儿臣迅速攻之。”国王见孟乃城已攻克，对良瑞、孟别、色加、耀绍、囊孟、孟巴、孟盖、底基等镇，安排妥当后，即押解孟乃土司及其子婿、臣相、象马班师回朝。次年年初才返抵京城。



（275）宫殿尖顶阁起火 征服掸族各邦与孟乃



缅历966年2月17日（公元1604年4月19日）木曜日，御象底里那伽用牙牴地，象牙插入土中而亡。2月22日（公元1604年4月24日）火曜日宫殿尖顶阁起火。同日发生日食。国王在征服掸族各邦和孟乃城返回京城后，认为目前奴仆们混居在一起不妥，必须把他们分别编组。这样使他们，以至他们的后代子孙们都能职责分明。于是下令成立各种组织。

在东吁成立神骑队、宫殿骑队，计有左9队，右7队。国王说：朕是人间的神明，故成立神骑队。由食邑乡镇的子弟们组成。每队50人，共两队合计100人，命他们住在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头戴黑盔、着黑甲、手持金枪。骑兵队队旗为黑白两色。

侍卫左右的武将们的子孙、阿瓦村镇食邑者、头领们的子孙共30人组成宫前骑兵队，住在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头戴短盔，着红战袍。

侍从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共27人组成宫内骑兵队，住在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戴黑盔，穿红战袍。

内宫近侍村镇食邑者子孙们组成右骑兵队。每一骑赐10缅亩土地。住在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戴长顶盔，身穿黑战袍。

阿瓦村镇食邑者子孙们组成左骑兵队，每一骑赏赐10缅亩土地，住在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头戴长顶盔，身着黑战袍。

阿瓦敏因一带侍从村镇食邑者子孙补充进来，重新组成殿后骑兵队，每骑赏赐10缅亩土地。住在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头戴长顶盔，身着黑战袍。

侍从们在殿上首住处组成一支有9匹马的骑兵队，赐其土地。

孟乃土司之弟的子孙们共10人，组成多丹村领主勇士队。住在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国王赏赐他们红色描金短顶头盔，金边红甲。

孟乃土司的亲戚们被组织在一起，任命孟拉侯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国王赏赐给他们金红短顶头盔，着金边红甲。

孟乃土司的亲戚们被组织在一起，任命杜因约达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国王赏赐他们画有胜利花枝标记的红色短顶头盔，着金边黑甲。

孟乃土司的亲戚们被组织在一起，任命牟措琼侯德瓦登那达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国王赏赐他们画有胜利花枝标记的红色短顶头盔，着金边黑甲。

孟乃土司属下村镇食邑者、头领的子孙们10骑，任命夸木垒傣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头戴短顶头盔，身着黑甲，成为禁卫骑兵队。

良瑞土司属下村镇食邑者、头领的子孙们10骑，任命登尼侯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头盔，身着黑甲，成为禁卫骑兵队。

良瑞土司的子孙10人组织在一起，任命姜比亚辛盖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黑短头盔，身着黑甲，成为禁卫骑兵队。

良瑞土司属下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齐道侯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黑长顶头盔，身着黑甲。

八莫土司属下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八莫侯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头盔，身着黑甲。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道摩育瓦侯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短黑头盔，身着黑甲。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苏耶基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头盔，身着黑甲。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格杜骑兵队统带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带雉鸡翎短顶黑头盔。

来自良瑞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马垒侯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戴长顶黑头盔，着黑战袍。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马乌艾侯拜丁延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戴长顶黑盔，着黑战袍，无标记。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瑞山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盔，着黑战袍，无标记。

来自底宝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海隆侯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盔，着黑战袍，无标记。

来自孟温、孟养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丁迈为首领。住正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戴长顶黑盔，着黑战袍，无标记。

来自孟乃、孟养的村镇食邑者、头领的10位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德瓦甘马为首领。住在殿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戴短顶黑盔，身着黑甲。盔上饰5朵描金花枝，手持长矛枪红色枪杆，顶部一肘尺涂金色，底部为金色节状，带骑兵标志，红白色旗帜，作为右禁卫马军。

侍从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赖亚延达梅为首领。住在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穿黑甲，戴短顶黑盔，饰有5朵金花，手持长矛枪，黑色杆身，顶部一肘尺涂金色，底部为节状。带骑兵标记，持黄绿色旗帜，作为左禁卫马军。

来自孟乃的掸拜地区村镇食邑者的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拜甘马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顶端有4寸金雉翎。

来自良瑞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组织在一起，任命扬崮侯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孟拱的坎底人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皎傣侯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万象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在劫抵东吁王在位时，曾组成骑兵队赠给王子卑谬王明基囊。仰乃侯背叛明基囊向国王归顺时，任命仰马德瓦为该队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山达泼拉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头戴带雉翎短顶黑盔。

来自八莫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德瓦达亚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头戴长顶黑盔，顶部描金有雉翎。

来自孟乃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韦路德曼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戴带雉翎长顶黑盔。

来自孟乃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亚扎约达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戴带雉翎长顶黑盔。

来自孟乃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杜因巴德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戴短顶黑盔，顶部有4寸金雉翎。

总计组织了36队勇士骑兵队。

同年7月20日（公元1604年10月2日）土曜日，国王得悉孟乃土司带领100余人逃离京城，即指派统领、监军将士们追捕。刚过金达、亚安地区即将他们捕获。土司及掸人全部被处死。

缅历966年8月12日（公元1604年10月23日）火曜日，第二次为摩诃妙牟尼佛塔珍藏宝物。同月，国王命王储征讨卑谬。正当安排征讨事宜时，闻孟拱土司叛乱，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征讨卑谬。8月27日（公元1604年11月7日）国王派王储率兵征讨孟拱。前去征讨的人马有：巴亚觉都、南达丁坚、般堵加巴亚、巴亚觉廷、西都觉廷、巴亚加马尼、德道榭、底哈勃德、底里达马道加以及王储的人马。10支人马共有战象300、骏马3000、士卒50000。大队人马过孟养到达内巴尤林时，发现孟拱土司也在该林中布下了大批兵马严阵以待。故王储对各部统领监军们说：现在我欲在此与他一战，速将象马散开。于是各军皆备马架鞍作好战斗准备。王储乘名为篷道巴的御象，左右枪声一响，即策鞭挥象前进，直冲对方主军。前进了一程、一程又一程。全体将士见王储的战象冲锋在前，都不敢怠慢，蜂拥而上，把土司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王储军士俘获战象8头、骏马60、兵勇200余名，其余皆被击毙。土司丢下妻小，只身骑象、乘马后改为徒步逃走。士卒们发现拼命追捕，最后将其打死在战场之上。王储押送土司之母、妻小以及良象骏马、人员返回。到达京城后即将俘获的一切献给父王。父王大喜，将乘坐的御轿，取下轿顶饰物后赐与王储，并赐大量御用仪仗及服饰。《中史》中将此次征讨孟拱作为第一次征讨。它是以《明耶岱巴埃钦》诗作为依据的。《缅甸大史》虽说土司已死，却又写将土司及妻小献与父王。摩诃妙牟尼碑铭中则写俘获土司之母、妻小以及象马人员。土司只身骑象、骑马，最后步行逃走，被士卒们打死。与《明耶岱巴埃钦》诗所记“土司逃走，最终殒命”不符。



（276）为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珍藏宝物出征孟密、登尼 
 

注



 国王驾崩



同年12月23日（公元1605年3月1日）金曜日，第三次为摩诃妙牟尼珍藏宝物。12月28日（公元1605年3月6日）水曜日立中心宝伞顶柱。次年1月1日（公元1605年3月9日）土曜日，第四次为摩诃妙牟尼珍藏宝物。到此摩诃妙牟尼工程全部竣工。缅历967年5月7日（公元1605年7月11日）木曜日建造宫殿。宫殿完工上朝时，国王召集王子摩诃乌巴亚扎等臣相们议事。国王说道：“现在朕已征服孟拱、孟养、八莫、孟乃、良瑞等掸国诸邦，而缅甸境内卑谬、东吁及掸邦的孟密、翁榜、底宝、登尼等邦尚未臣服。今朕应首先发兵征讨卑谬、东吁，还是先征讨孟密，还是先征讨翁榜、底宝、登尼为好？”王储奏道：“应将卑谬、东吁搁置一边，待征服整个东掸及北掸地区后，卑谬、东吁犹如笼中之鸟，有翼也难飞了。所以应先发兵征讨底宝、登尼。这些城镇紧密相连，只要收复一城，即可征服一连串城镇。待掸邦各镇全部征服后，再出兵征讨卑谬、东吁。”父王非常欣赏王子的见解。于是安排进军掸邦事宜。国王派南达约达、巴亚丁坚、亚扎丁坚、巴亚觉廷、西都觉廷与王储6支人马沿鄂辛古前往孟密。这支大军共有战象200、骏马2000、士卒30000。国王考虑到翁榜、底宝可能会来援助孟密，故又派巴亚觉都、巴亚加马尼、德道榭、底里泽亚瑙亚塔、底哈勃德、底里达马道加各率一部并亲率主军。国王部队任命南达丁坚为统领、南达彬坚为监军。这7支人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40000，沿新康一线向宋砌、底宝进军。王储统率的部队由鄂辛古出发攻打皎雷勃恩，接着又急行军挺进到色加当。孟密土司说：“阿瓦王子、王储极美，去看看吾子与他比谁美？”派德努、勃朗族人爬上一棵大树观看。只见王子身着粉红色上衣，头扎红巾，腰系金带，耳饰红宝石耳环，在金盾、金刀、金牌、金枪簇拥下显得无比威武、英俊。所以他们回复土司说：“阿瓦王子实非凡人，如同天帝释一样。您的儿子与其相比，只能充其奴仆而已。”问及对方兵力如何时，回答道：“战象战马众多，如同森林中的树木树叶一般。”土司得知后认为不能如此待下去了。于是带领德努、勃朗人等，携带大量贡品及15篓咸茶前往表示归顺。此时群臣向王储奏曰：“德努、勃朗人如同林中鸟禽，现趁土司在，必须让头人及其随从手下人等都宣誓效忠为好。”但王储却说：“让德努、勃朗人宣誓效忠简直是对牛弹琴。”就这样，仅仅显示了一下力量，就制服了红宝石矿主人、掌管39座寨子的孟密土司。于是在土司以及其子婿、臣相宣誓效忠后，挑选收缴了精良象马及兵士继续登山前进。在到达登尼前一站时，清晨大雨倾盆，全体将士寒冷万分，雨停日出晾干衣衫后再继续行军。下山时探马来报，登尼土司出来迎战，已与先头人马遭遇。于是，王储在雌象背上换了筒裙，改骑御象篷道巴，率良渊来的兵士一起率先下山。到达山下时，遇到登尼土司的抵抗。于是策象直攻，登尼土司人马被击溃，获取大量象马及士卒。王储虽见登尼人马溃逃，但考虑到自己军士尚未全部到达，同时又听说父王即将驾临，所以没有追击暂时扎营等候。战场于夜一更时分才收拾完毕。次日黎明，王储乘雌象出迎父王陛下。国王感到身体不适，知道有人前来，便让巴亚加马尼着御用衣着和仪仗，乘骑御象赞布德采走在最前面。在浓雾中，王储看到国王仪仗，误以为国王驾到，便上前奏道：“昨日登尼土司出战，奴已取胜。”这时巴亚加马尼在御象上叩首奏道：“臣乃巴亚加马尼是也。”王储听后心中不悦说：“竟然让奴才扮成国王，纵然龙体欠佳，难道在象背上坐都坐不住了吗？”巴亚加马尼回到军中，奏报了王储的话。国王道：“现在朕身体不适，感到非常沉重。朕曾梦见宫殿焚烧殆尽。在此次出征前，有一头野鹿在军前由左向右奔驰而过。据巴麦法师说，这次征讨登尼镇，必定马到成功。但陛下易患病。为了尽快取胜，朕才亲自前来征讨。现朕慢慢返回京城，汝征服登尼后立即返回。”王储奏道：“父王陛下，您尽管在营中休息，儿臣猛攻之，尔等岂能抵挡得住。”父王便授令王储进军登尼。令统领、监军骑上象马布好阵势，令象兵、马兵、步兵等乘骑象马，手持铁铲、云梯向城边进发。并通令各军有违令者按军法严加惩处。于是各军统领、监军按照命令迅速骑上象马，部署军队向城边进逼。王储乘御象篷道巴，让皎意侯坐在象后座，丹育瓦侯坐在象鞍中座，另外手持金枪的象兵3000，来自良渊的士卒20000紧跟象后前进。登尼土司见后，命其弟色采隆骑上象背。带领5000士卒打开城门迎战。王储见城门开启有人骑象出战，即策象迎击。土司之弟色采隆见势不敢迎战，掉头逃走。王储遂随后追击，将大象及土司之弟俘获。各军统领及监军们见王储策象追击，也相随攻击，象兵骑象、马兵骑马，步兵持铲、梯进逼城边。王储直冲城门。这时，勇士们已登上城头。瞬时间，就抓获了掌管39寨的登尼土司占领全城。将登尼土司及其弟、子、婿等即被押送献与父王。国王大喜，赐给一切君王罕见的奖赏——赐子城、子殿与王储。学者听到此项命令后都说国王福寿不长了。王储将登尼城精良象马及勇士们接收后，命登尼土司及全城百姓宣誓效忠，将土司之弟、子、婿等同其妻室全部带回京城。刚到底宝时，父王龙体不适沉重，认为道路曲折，遂沿金塔因一线返回京城。到达瑞达朗山营地时，国王对王储道：“看来父王之病已难痊愈。朕死后汝兄弟3人，按年龄长幼依次登基为王，切勿听信坏人谗言。”王储答道：“一定遵循父王教诲。”国王又道：“依靠汝的威德必将征服各邦君侯，恢复汝祖白象之主之全部疆域。以后在征服卑谬后，切勿杀死延乃侯。延乃侯对朕、对汝都有恩德。”王储奏道：“请父王明示延乃侯对我们有何恩德？”父王说：“当年朕正由良渊进入罗陀那补罗，初建国业时，如卑谬及东吁两邦前来侵犯，不就困难了吗？当时朕缺乏贤臣、良象、骏马和勇士。那时，延乃侯举兵杀死卑谬王明基囊，在卑谬称王。因而卑谬和东吁相斗不息。我们为了征服整个掸邦，现在就得积蓄力量做好准备。”王储曰：“遵命！”正在这样嘱咐之时，即缅历967年12月刚进入26日（公元1606年2月21日）金曜日，深夜三更许，国王驾崩。此事只有大臣底里泽亚瑙亚塔及内宫贴身侍从知晓，其他人均不知道。于是王储把父王尸体灌满水银，背靠垫子，放在稳步前进的雌象背上，耳垂上戴着白耳环，装饰得与活人一样。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行进。王储及其亲信奴才们骑乘象马迅速赶至阿瓦。到达阿瓦后，王储遂布置亲信将士守住皇宫四边大门。然后才回王储官邸，并派亲信看守官邸，吩咐停当后，即从御厩中牵出7匹马，一匹马跑累后，立即换另一匹马乘骑。这样赶着前去迎接国王尸体，日夜兼程，终于在德白翠山国王所建佛塔处相遇。这时才把国王尸体放在前列，以君王礼仪前后簇拥着前进。直至此时各军统领、监军等全体将士才得知国王已驾崩归西。到达阿瓦时，从觉东门进入京城，然后将国王尸体停放于枢密院前的彩棚内，与法师们商议后，决定于12月28日（公元1606年2月23日），像转轮王丧礼一样隆重安葬。王子王弟臣相等不准携带随从，只准带槟榔包进入。国王尸体放在金网之上，点起八炉柴火。当国王尸体火化至一半时，王储道：“欲反我者可反！”此时，王弟明耶登克都为首的王弟、王子、臣相们都叩头不语。当国王尸体火化完毕，遂令两位王弟返回，让各王子臣相们宣誓效忠。宣誓完毕后召唤丞相底里泽亚瑙亚塔命令道：“我回王储官邸！”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不宜回去。”王储道：“难道我要听从奴才的支配。汝欲谋反，请便！”说完便把随身佩带的刀掷于地上。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父王已驾崩，殿下自该承袭父王遗业，登基做王统治国家。故臣说不宜回王储官邸。”王储说：“此事还需汝底里泽亚瑙亚塔安排吗？汝只需要在此待着。”接着便命令将其坐骑牵来。待坐骑牵来后即上马。来自良渊的士兵相随，出右禁卫门前往王储官邸。到官邸后即解开发髫洗头，将扎头绳烧掉。为了使头发尽快变干，令宫女妃子用扇子扇干，裹好，然后更衣装饰，事毕将王储官邸所存金银、布匹，尽数赏赐给官邸奴仆。诸事全部处置妥当后，方骑马离开王储官邸。到前驱卫驻地后由东门进入。当日继位登基为王。号底哈布拉摩诃亚扎的良渊王，在42岁时，即缅历961年（公元1599年）称王，在位8年，为弘扬佛教、王权大业及僧俗大众利益作出了贡献。在刚进入50岁时驾崩归天。该王生辰为金曜日。





[1]
 原标题为“为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珍藏宝物 王储出征孟拱”但与内容不符，孟拱已征服，故按内容改现名。



（277）良渊王之威德及其子女



缅历959年（公元1597年），卑谬王明基囊企图由水陆两路进攻阿瓦。当其登上御舫时遭内傅延乃侯谋刺死于水中。因而攻打阿瓦之事未成。缅历966年（1604年）阿瑜陀耶比亚那律派遣20支人马企图沿清迈一线攻打阿瓦。但到达清迈杰迈欣地区时，因患急病猝然死亡。同年孟乃土司也打算进攻阿瓦。派12支人马，但到达良瑞北面包累达时，心悸折回。这都是因为国王威德盖世之故。威德高尚、英明的国王陛下十分宠爱学者，因十分注意听取智者们的意见，故逢事大多顺利。同时国王也非常尊重、怜爱皇亲国戚、臣相将佐。说话总是和颜悦色，并且慷慨赏赐。因而征战大多得到辉煌胜利。国王明察秋毫，故将士们都效忠尽力。国王做的功德事业有：京城南边的摩诃妙牟尼佛塔；西边的犹同天堂般美丽的四层金塔；重新修葺了城内外先王们建筑后毁坏的寺庙佛塔及佛像，并升宝伞。如遇佛教三藏经、佛经注释传本有短缺损坏者，便请人抄写后布施给法师们以便讲授。多次斋请实皆、彬牙、阿瓦等地村居派林居派的僧侣们，并布施袈裟、衣料、布匹等物。在觉雷苏佛塔边建造和布施祗园精舍；疏通和加固南部和北部的湖泊沟渠，使其周围土地成为良田。由于采取这些措施，使得国家安定富强。王将死，木星由人马座倒退至天蝎座，过了32天再运行至狮子座；木星在人马座停歇了5个月零14天后再运行至摩羯座；金星也停留于处女座；土星由人马座倒退到天蝎座；皇宫尖顶阁上露兜铃状四棱形部分被雷击而起火；御象底里那伽用牙牴地，象牙插入土中而死。

良渊王的王后所生子女计有：子，德钦腊，当父亲发迹成王时，号为摩诃乌巴亚扎，立为王储。次子德钦基，父王在世时被命名为明耶登克都，赐食德娄城。女，明德亚梅道，在其兄登位为王时被封为阿杜拉山达黛维。三子德钦漂，食邑色固城。共三子一女总四人。

妃子所生子女有：

沃德耶夫人信谬妙生长子信锡乃，在阿瑙白龙王时代被封为明耶瑙亚塔，在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与公主底拉瓦底成亲，被赐食邑鄂辛古城；信锡乃与底拉瓦底结婚后生二女，长女信明布，16岁时死，幼女钦明腊，即卑谬王妃。次子信绍布瓦，17岁去世。长女钦明布，钦明布之夫系劫抵东吁王之子信西都，在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被授明耶丁克亚封号，五层佛塔施主王在位时被封为底里达马道加。三子明耶底哈觉，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食邑坚尼亚城，五层佛塔施主王在位时与明耶觉苏瓦之女妙拉蓬漂婚配，食邑蒲甘城，卑谬王时期被封为明耶瑙亚塔。

孟乃土司之女敏塞夫人生子瓦亚都，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期，被指控帮助明耶岱巴被诛。女钦谬妙，阿瑙白龙王在位时期被选为王后，生明耶岱巴。

宋耶夫人信布韦拉生子彪卑觉都，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被封为明耶仰达都，其妻为父王之女亚德那瑞额翁，后来曾任职管理土瓦和汉达瓦底，彪卑觉都育子女各一，子内谬达塔，卑谬王时期与因兹那公主结婚，后以明耶仰达都封号食邑鄂辛古城，后又被任命为清迈镇守，直至去世，女谬妙巴巴。长女早年夭折。幼女为东敦公主，总计一子二女共三人。

明康夫人生子明达纽，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期，因被控帮助明耶岱巴被诛。长女比里山漂，其夫是摩诃亚扎之子、美都侯底哈律。次女亚德那瑞额翁，其夫为父王之子彪卑觉都。次子底哈耶觉，封号为明耶延达都，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在位时被封为明耶那亚，食邑美德城，其妻为孟乃土司之女，育子貌布，是个盲人，另一子钦囊，卑谬王时期食邑班腾城，五层佛塔施主王在位时期被封为明耶仰囊，央米丁王在位时期被任命为清迈镇守，曼昂亚德那佛塔施主王在位时期被封为明耶瑙亚塔，并被赐与金伞与轿。

明赖亚之女钦玫生长女钦拉，其婿为劫抵东吁王之子、榜林王明耶昂乃。次女钦腊。

孟乃夫人生子那腊瑞密坎，次子瑞南温，长女底里埃加，次女明布，其婿为阿瓦明耶觉苏瓦宋之子皎意王，五层佛塔施主王在位时期被封为明耶延达梅，明耶延达梅去世后，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让明布改嫁给明耶仰囊。

妃子们共生9子10女，共19人。



（278）阿瑙白龙 
 

注



 王登基 广修功德善事



缅历967年12月28日（公元1606年2月8日）日曜日，大王子摩诃乌巴亚扎承袭父王大业，登上罗陀那补罗阿瓦王位，取号摩诃达马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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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基为王后，将父王尚未完成的塔寺庙宇一一完成。将四层寺赐与摩诃僧伽那塔法师。缅历968年3月15日（公元1606年5月10日）土曜日，为摩诃妙牟尼佛塔升华盖。在佛塔东南边修筑茅草顶杜达马佛亭。每逢1日、16日都出宫礼拜法师高僧。同年正4月（公元1606年6月）五塔施主王之后（又称勃固后）在东吁去世。在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周围佛寺铺茅草顶。同年12月21日（公元1607年3月8日）土曜日，为垒基地区的巴麦法师修建寺庙。第二年雨季过后进入明媚季节进兵卑谬。

国王命令丞相们派部下征讨掸邦，将父王在世时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奴仆下属都组织了起来。瑞南觉欣那腊勃底的亲戚子孙组成室利差呾罗骑兵队。任命赖当基侯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他们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

孟拱人、孟乃人、王储侍从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弟组成一队，任命布翁侯德瓦甘马为首领，住在殿右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国王在京城附近巡游时，他们头戴长顶头盔，身着花枝甲相随。平时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

孟乃人、王储侍从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队，任命梅喔侯为首领，住正殿左侧与偏殿连接处侍奉国王。他们身穿黑战袍，头戴长顶头盔。

王储侍从中来自掸邦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皎意侯尼勃拉约达为首领，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穿黑战袍，头戴短顶头盔，无标记。

来自登尼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仰达毕西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穿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登尼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恩漂侯美开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登尼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敏格基侯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将在父王时代没有被组织起来的来自孟乃的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因岱侯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孟养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岱崮侯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来自孟拱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杜因登伽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孟拱人、王储侍从中村镇食邑者的子孙组成一骑兵队，任命赖班侯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短顶黑盔，无标记。

组成上述11支骑兵队后，考虑到掸邦一带业已统一，国王便安排军队去征卑谬。陆路方面有：亚扎丁坚、巴亚觉廷、巴亚加马尼、底哈勃德、西都觉廷、底里达马道加、御弟明耶登克都所率的7支人马，共有战象400、骏马6000、士卒70000。水路方面有：巴亚丁坚、南达约达、摩诃德勒帕耶、底里泽亚瑙亚塔、丁克亚、明摩诃以及国王亲率的大军。国王乘坐在御舫之上。7支人马共拥有格杜、伦锦、兽形船、鸟形船共400，劳加、铁船300，运粮货船200，士卒70000。大军于缅历969年8月4日（公元1607年10月13日）月曜日开拔。大军到达美德时，与驻守美德的卑谬水军进行了顽强战斗。结果卑谬军败退。乘卑谬水军大败时，陆路方面部队与水军一起包围了美德城，很快便夺取了美德全城。接着向卑谬进军。在打败卑谬方面派遣来的先头马军后，士卒们便紧紧追击，一直追至城边即开始攻城。但因卑谬方面城楼炮火众多且密集，士兵伤亡很重，不得不后退。改由水陆两路紧紧围住卑谬城。卑谬王方面在阿瓦王开始进军时，即向若开王求援，因援军未到故坚守城池。阿瓦王也派使臣携带礼品前往若开方面进行游说。在包围卑谬约8个月后，国王对全军各路人马的统领、监军道：“由于你们没有精心尽责，故至今迟迟未能破城。现朕命令全体象兵、马兵、步兵，明天一早就用马、象、铁铲、云梯等靠近城边登城。若有违令者定斩不饶。”于是全体将领于晨曦初射时光，备好象马，紧逼城边。他们不顾对方发射的炮火，全部登上了城头。至此，卑谬方面无力抵抗，于缅历970年5月1日（公元1608年7月2日）火曜日城被攻破。尽管城池已破，但卑谬王仍拒不投降，他坐在宝座上在紫禁城内抵抗。士卒们攻入紫禁城内后才迫使卑谬方面百姓放下武器投降。这时出现了巴亚加马尼的13岁外甥忠义报国的动人故事。他双手持两把大刀阻止士卒们前进说，要死我也要死于宝座之下，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许伤害我主。此时其舅巴亚加马尼见此情景便喊道：“唉，真是少年血气方刚。但如今城池已破，全城落入他人之手，汝一人抵抗又何济于事？快快放下武器投降吧！”他说：“食人俸禄就得忠于其人。”才放下大刀投降。

卑谬王决心死于自己宝座之上，虽然大臣们一再请卑谬王走下宝座，可他仍不听从劝告。阿瑙白龙下令让大臣们把卑谬王召来。一位贴身马兵奏道：“奴一定好生把卑谬王召来。”该马兵到达卑谬王皇宫后奏道：“国王陛下欲见主公。”这时卑谬王再也待不住了，于是携带贴身内侍10余人跟随而来。国王遵照父王所嘱，拨奴役10余人以侍奉卑谬王及王后，并送他们去阿瓦京城。卑谬王舒适地居住于六月行宫码头的行宫中。

在征服卑谬城以后，让卑谬王子、王弟、臣相将士们宣誓效忠后，该留的留在卑谬城，该带走的便与象马一起带回京都。同时国王派遣大军驻守与西边若开、东吁、丁因等交界地区。令人毁掉卑谬宫殿，在城内外广修寺庙浮屠和亭榭，并修葺损坏破落的庙宇。在卑谬一切安排就绪后，派御弟明耶登克都带领重兵驻守卑谬，国王于7月17日（公元1609年9月15日）水曜日班师回朝。到达蒲甘时，在瑞喜宫佛塔斋请高僧法师，并布施各种物品。从蒲甘到达京城后，便划分地区让各队安置下来。卑谬仰乃王就居住在六月行宫码头的行宫内。一天，卑谬王见到自己的象只被人带来下水，便自言自语道，如能收回自己的象只，纵然有三四十头象包围我的象，我也不怕。看守者听后立即奏告国王。于是国王说：“小小仰乃侯仍不死心，送到孟拱去吧！”于是把仰乃侯夫妇连同随从等人送往孟拱。到达鄂辛古时，见该城颇似卑谬，遂掩面痛哭。到孟拱后时日长久，他才顺从命运的安排。

同年，携带礼品前去若开索取王子、公主的使节返抵京城。若开派遣使臣携带各种布匹礼品来到京城要求结亲。

东吁王派遣使臣携带礼品要求与王子、王储那信囊成亲。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亦派遣使节携带大量贡品要求结亲。对各邦来使奏呈，国王缄口不语。国王借口释迦族国王们从奥伽穆卡王至佛陀悉达多王子都同御妹一起担负国家重任。于是封御妹明德亚梅道以阿杜拉山达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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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号，举行加冕典礼立为皇后。是年12月16日（公元1610年2月27日）火曜日，上午10时，国王与阿杜拉山达黛维一起乘马车去，把功德事业比亚达寺庙布施给巴麦法师。并命名该寺为亚德那妙蓬寺。12月22日（1610年3月5日）日曜日，夜三更许，阿杜拉山达黛维皇后修建山羌寺。缅历971年7月9日（1609年9月26日）火曜日，国王将实皆明温四层寺庙赐予信阿南达德扎法师。在进军东吁之前，将来自卑谬的四五十人组织起来，任命拘道仰达梅为首领，赐与阿杜拉山达黛维作为内侍。将拘道仰达梅的名叫阿瑜陀耶盛的大象收回后，赐给他两头小象、两头雌象，并赐与高级筒裙和朝服。

拘道仰达梅原系孟养色隆基之孙、色隆艾之子名色包坎。在白象之主征服孟养时就投靠国王，成为国王身边内侍。缅历925年（公元1563年）在进军阿瑜陀耶时，乘象打了胜仗而被封为仰马都耶，并获赐内宫用咸茶罐，食邑瓦格鲁城。尔后，当摩诃乌巴亚扎等征讨万象时，又在象战中取胜，被授予南达梅封号。后摩诃乌巴亚扎登基为王时，在进攻阿瑜陀耶的一次战斗中再次获胜，因此获得丁克亚封号以及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痰盂、带3层榕叶状金片的红伞及全部权杖等赏赐，并食邑德娄城。德娄王丁克亚之子高拉被任命为精锐队统带，赐其为王子明耶觉苏瓦的内侍管家。当良渊王称王时，授精锐队统带以拘道仰达梅封号，并赐与宫内咸茶罐，食邑色雷城。缅历966年（公元1604年）在进军孟乃时骑象随征，并再次建功，因而国王赐其槟榔盒、咸茶罐、饮水瓶和痰盂。阿瑙白龙王登基为王时，赏其9条绶带、带3层榕叶状金片的红伞以及全部权杖，并作为阿杜拉山达黛维的内侍管家。拘道仰达梅的夫人是奥亚彭世洛土司的女儿蓬希。拘道仰达梅之女是辛山瓦底，她先与内谬觉廷婚配。内谬觉廷去世后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又命她改嫁巴亚觉廷之子，即谬达侯之子蒙瑙盾卫统带觉都。婚后生子鄂山尼、女玛尼奥加。鄂山尼后来成了西城统带和京都骑兵统带；女玛尼奥加后嫁给辛盖富绅德瓦，婚后生了后来撰写《缅甸大史》、《中史》、《简史》的鄂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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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年，国王召集臣相们商议证讨东吁一事。丞相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东吁与其他城邦不同，它有足智多谋的臣相，良象骏马，城池牢固，绝不可像征讨其他城邦那样掉以轻心。必须集中全国兵马力量严密部署才能取胜。”国王说：“召集掸邦9位土司以及他们的随从随朕一起出征。区区东吁如何能抵挡？”丞相底里泽亚瑙亚塔根据国王旨音安排掸邦诸侯土司前来京城事宜。接着派泽亚布翁尼亚、杜因亚扎、达马丁克亚、南达底哈、巴亚晒加都、赖亚米耶缅6人各率马军1000作先头部队。象军有亚扎丁坚、巴亚觉廷、巴亚加马尼、巴亚觉都、摩诃丁克亚、南达丁坚、底里泽亚瑙亚塔、底哈勃德、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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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瑞、孟密、孟拱、孟养、西都觉廷、底里达马道加、御弟色固王各路人马，其后是国王的主军组成一支大军。任命南达都利耶为监军、底里泽亚觉廷为统领。包括6支马军队伍在内的23支人马，共有战象500、骏马10000、士卒12万。另派6支马军及拘道仰达梅留守京城。大军从京城出发，在彬嘉色加湖扎营。大约在一鼓时分，在群星伴随下，彗星落在军帐前。国王就此事询问巴麦法师，法师奏道：“征讨给杜摩底之举很快将成功。东吁王及其亲戚将被全部俘获。”扎营在彬嘉湖的大军缓慢前进。到达楚瓦河地区时，因大水泛滥，兵士们只能待在山丘高地之上，把象只马匹也安置于高处。耶尼河、皎切河河水泛滥，大军与京城之间的联系中断，给养也无法送至军中。因而大军粮草供应发生困难。国王又就此事询问巴麦法师。巴麦法师奏道：“待大水退后，征服给杜摩底之举必将成功。”国王在楚瓦河地方停留20余天，待大水退去后即渡河前进。到达东吁时，大军在东吁城东北角底里地区扎营。御弟明耶登克都及炯聪王两支人马，共有战象40、骏马300、士卒10000，由卑谬方面开来，从城北包围该城。国王则驻扎在城的西面界约宾地区。后又调集军队围着摩诃黛维王后所建功德寺庙驻军。东吁王为了阻止其在该地驻军，派出大批象马出击。出击的东吁马兵紧紧追击国王之奴底里泽亚瑙亚塔的300骑兵。底里泽亚瑙亚塔进行了抵抗。在混战中，底里泽亚瑙亚塔腰部中枪坠马。兵勇们遂乱成一团，四处逃散溃不成军。有人乘乱砍下底里泽亚瑙亚塔的首级献给东吁王。东吁王大喜，遂封其为德瓦约达，并赐内宫用咸茶罐及金银首饰。看到底里泽亚瑙亚塔首级被砍，国王方面500余马兵便紧紧追击。东吁马兵大败退入城内。国王方面俘获骏马30余匹。因无法攻城，便在城外安营扎寨。后欲围绕80寺班采驻军。东吁王之奴、名叫巴亚加马尼的一位大臣为了阻止国王军队扎营安寨，遂乘名绍仰宁的大象，并将其子放在象鞍中部冲向对方象群中。此时，白象主之子炯聪王发现大象朝自己正前方冲来，便喊道：“别上吾这边来。汝绝不是对手。吾乃白象主之子是也。”但对方仍继续朝前冲来。炯聪王暗想：“吾之骑象是头幼象，战不是，不战也不是。但如今只好舍死一拼了。”于是便上前迎战。东吁巴亚加马尼的战象用双牙挑起炯聪王的骑象。炯聪王之象顿时倒地，炯聪王也从象背上跌落下来。但他很快跳上另一匹马背退下阵来。巴亚加马尼又对另一头象发动攻击，并取得胜利。此时，一位手持火枪的青年士卒开枪射击，巴亚加马尼中弹死于象背之上，但没有跌落下来。战象继续攻击另一头象，并把它撞翻在地。国王的士卒们看到那头孤零零的大象左右牴撞，便将其包围起来，欲骑上其背，但均未成功。一马兵设法靠近象只并割取其尾，才使大象停步将其抓获。士卒们将象献与国王。国王大喜，赏射杀巴亚加马尼的持枪士卒以杜因布翁尼亚封号，赐食邑密琪村。并令其与皇亲子孙们由枪队转入马兵队。同时赐割取象尾的士卒以杜因勃拉的封号。赐食邑耶难达村。赐捕获大象呈献的士卒以格扎约达封号，赐食邑林茵村。此外，还以村落、金、银、钱币、谷物、衣物等分别赏赐参战立功人员。

东吁王得知巴亚加马尼战死，象只绍仰宁亦被俘走，遂召象马兵勇及臣相们来问。这时知情人奏道：“御弟明耶底哈都、御弟明耶觉廷以及乘象将官10余人骑象向城西南角进发，拦阻欲图登城的缅方士卒。巴亚加马尼及南达都里亚则乘两头大象向城北进发。后御弟们得知城北开战遂转向城北。南达觉廷最先到达。阿瓦士兵们见到南达觉廷乘大象纳格瓦拉进攻后即后退。”东吁王闻知此情后十分气恼，即将战象上中座及后座将士以及南达都里亚统统斩首处死，并将南达都里亚的一应财物及其妻小全部赐给巴亚加马尼妻子。放了两位御弟，把所有臣相们囚于宫殿之前。同时大大赞赏南达觉廷。并封其为底里泽亚觉廷。为了阻止对方军队在班采驻军扎营，曾几次出击破坏，但未能奏效。由于城池被围，城内供应奇缺。东吁王之弟、子及群臣们都感到惊慌，遂禀告比亚德寺法师：“目前国事艰难、形势危急，望法师恳请国王陛下投诚求生。若不如此，全国必遭毁灭。”于是比亚德寺法师前往宫中奏告国王道：“据贫僧观之，当今国事艰难，只有投诚才合时宜。佛主也曾说过，生灵难免受灾。望陛下妥善处之。”但东吁王道：“岂有投降之理！如今吾兄弟4人出城攻之。阿瓦士卒见吾4头战象岂敢抗御？”法师劝说未成，倖倖返回寺庙。凌晨，王叔德多达马亚扎、御弟明耶觉苏瓦、二御弟明耶底哈都、小御弟明耶觉廷又去寺庙再次请求法师规劝国王结束战争。于是法师再次前往王宫奏道：“如今王弟、王子及臣相们都因国家危急甚为恐慌，能顺利结束战争于民有利，陛下也能得到幸福。此举也完全合乎佛祖生死不息之道，欲超出生死轮回达到涅槃才能永恒长存。所有未来佛陀帝王面临灾祸死别之时，都会有清醒理智，望陛下亦能牢记佛祖之教导。”

东吁王得知王子王弟等全体人民都感到惧怕时，遂将所有民众得到安宁之事全部托付给法师，并请法师跟阿瓦方面说，让一切生灵免遭灾难。法师得到王命之后便走出王宫，与8位僧侣弟子离城前往大军营地。国王得知此情后，便问高僧为何而来？臣相们遵旨迎上前去询问法师。法师道：“为求两国君王亲善相处而来。”王闻此言，便阻拦道：“请法师勿来我军中。”法师并未返回，而径去御弟明耶登克都营地。进入军帐中交谈时，法师说：“贫僧为祈求一切生灵免遭灾难而来。”御弟明耶登克都道：“此事我不敢向兄奏告。”大约交谈一时许，法师即返回城里。翌日清晨，再次来营地，当被问及来意时，法师道：“贫僧为祈求一切生灵免遭灾难而来。”国王说：“若仅看到生灵之灾难，朕实难同意。”并命令说，让封号为西都觉廷和亚扎丁坚的大臣全副戎装出城来。法师听后即奏告东吁王，并按国王之旨意让西都觉廷和亚扎丁坚出城。当这两位大臣前来营地时，即将其戎装全部解除放其返回，又嘱道：“让明耶觉苏瓦、明耶底哈都、明耶觉廷身着全套礼服前来。”大臣返回城内后，即将国王旨意奏告东吁王。于是东吁王三位弟弟分别乘名为亚德那觉康、亚德那丹桑、赞布丁宁的三头战象，佩金鞍前来营地。国王率300余匹战马出营迎接。到达后在营房逗留休息。御弟明耶登克都、御弟色古明基也在座陪同说话。此时，东吁王弟明耶觉苏瓦将自己佩戴的指环摘下说：姐夫请带我的指环。明耶登克都也摘下指环道：请带我的指环。双方寒暄交谈后，便将明耶觉苏瓦乘坐的王储用轿及两根权杖没收，将明耶底哈都、明耶觉廷的金象座篷没收，赏其金象鞍、黑色象座篷及金伞，然后叫东吁王的三位弟弟返回城里。同时嘱咐叫东吁王叔德多达马亚扎前来。御弟们返回城中奏告东吁王。东吁王即让其叔德多达马亚扎身着盛装携带一应仪仗前往营地。到达营地后即将其两根权杖和轿子没收。赏其金象鞍、黑色象座篷及金伞，并告之令东吁王某日某时前来。尔后即放德多达马亚扎返回。国王即召集王子、王弟及臣相们前来，并问老臣相：“朕祖父白象之主于缅历925年（公元1563年）出征阿瑜陀耶，在获全胜后召阿瑜陀耶王比亚达底亚扎前来营帐时是如何接待的？”曾赶上该事的臣相们答道：“在篾席上铺镶有花边的细席。让阿瑜陀耶王盘腿而坐。陈设全部国王仪仗，但不叩拜。”国王在帐篷中用屏风隔开，装上活动门扇，把离门内6寸左右的地面弄高一些。同时安排好让东吁王坐的地方。一切安排就绪后，即令东吁王前来。东吁王在前后各两头大象簇拥下，打着金旗。只见名为乌布萨塔的御象背上披着金网，系着彩带，金鞍等鞍饰一直拖到地上。大象眼睛旁安有两片金叶，头部两边都用面罩套着。东吁王坐着出巡时所坐轿子，全副仪仗，带着8根权杖，敲鼓鸣锣。到达军营时，齐门下轿，进入帐篷后盘腿坐在指定之处。旁边放着槟榔盒、咸茶罐，放饮水瓶的架子上放着金质带盖饮水瓶及两个单腿托盘。缅王让自己的侍从代替东吁王的贴身侍从。将水壶、槟榔盒等用品放在东吁王身旁，并让东吁王的贴身侍从站在门口。东吁王到达后一会儿，活动门扇打开，国王说：“朕以为非与王兄东吁王进行单骑决战不可了。虽然有令禁止，但东吁王仍然热衷于这种决战。只因朕是有福的皇帝，染上了遇不到危险的病，无法乘象、骑马，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待在一个地方。”“这完全是因陛下洪福之故。”国王微微一笑，说：“所以朕请王兄东吁王进城。”于是东吁王进城。两三天后，丞相实皆王根据圣旨，安排东吁人宣誓效忠。而后派东吁王叔德多达马亚扎、东吁王弟明耶觉苏瓦、明耶底哈都、明耶觉廷去责令东吁王之皇亲国戚、臣相将佐全都宣誓效忠，然后令御弟色固王卸下东吁王宫的尖顶，将城池仍交付给东吁王，并让其称侯。色固王带着全副仪仗举行盛典乘骑大象进入城内。入城进宫在听驱灾驱魔经的厅堂内接见东吁王。色固王说：“根据威德崇隆的国王圣谕，将此城授予王兄东吁王。”东吁王说：“吾拟向吾弟赠礼。”色固王说：“就进献会奏弯琴、吹椰笙、鼓大鼓的伶人吧！”东吁王道：“那就请随意挑选！”交谈约一时后，色固王就离开宫殿返回王兄的营地。到后即向王兄奏报卸下皇宫尖顶，将城池交付给东吁王的情况，以及东吁王赠送善于演奏弯琴、椰笙、大鼓、唢呐伶人的情况一一作了奏报。但国王缄默不语。

缅历972年6月17日（公元1610年8月24日）金曜日，诸事处理完毕后，准备返回罗陀耶补罗，拨给僧侣们大车及牛只，以便运载三藏经典等物件。将东吁王之奴、东吁长住人员分成3股，一股留在东吁；在东吁的汉达瓦底人、室利差呾罗人、阿瓦人都去京城；让德多达马扎、明耶觉苏瓦、明耶底哈都和明耶觉廷也去京城。这些人的奴隶也分成3股，一股留在东吁，其余二股去京城。也让卑谬王后纳信梅道、小王妃等去京城居住。下令将汉达瓦底北宫王后乘坐的轿子和中宫王后使用的轿子赠给她们使用。上述各项命令均让丞相实皆王去具体实施。所谓卑谬王后，即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之幼女。即劫抵东吁王之后纳信梅道，即阿瓦王德多明绍之女纳信梅道。小王后者系指劫抵东吁王的二女。这样，在处理完毕给杜摩底国的事务，使国家转入正常状态后，便任命彬尼亚勃仰大臣与东吁王为镇守。国王于缅历972年10月4日（公元1610年12月7日）金曜日，日出1时3拔由东吁起驾返回京城。祖父汉达瓦底白象之主时代，由锡兰岛献来的佛祖用钵、佛牙，在缅历961年（公元1599年）五塔施主王与东吁王争端结束后，就迎到东吁给杜摩底，珍藏于枢密院前的尖顶阁中以供朝拜瞻仰。此次国王便用宝石尖顶阁将佛牙护送去京城。国王到达瑞因苗时，考虑到丁因侯鄂辛加的威胁。认为东吁王一人防守东吁力量太单薄，于是命令东吁王弟弟明耶觉苏瓦返回东吁，坚守皎茂。

但是在史籍上没有记载征服东吁给杜摩底城，将佛祖用钵、佛牙送回京城一事。本书系根据专门记载佛牙史的亚扎苏拉碑铭关于佛塔珍藏记录书写的。

国王从瑞因苗出发，于10月22日（公元1610年12月25日）火曜日回到京城。因遇到时运不佳之时，不宜回宫居住，便在温贝因达行宫中居住。国王划地建房以供卑谬王后纳信梅道、小王后以及德多达马亚扎、明耶底哈都、明耶觉廷等人居住。国王考虑到东吁、卑谬、阿瓦等受封者子弟混杂在一起不妥决定分别建立组织。

于是将东吁南达西都之子鄂谬廷、奈扬木之子鄂耶博、城防统带鄂米貌、蒙瑙盾卫统带之子鄂耶傣、德瓦丁卡、金矛城防统带之子妙推、仰马欧木之子鄂妙推等人组织在一起。任命鄂皮尤廷为五十夫长，不准进枢密院，身穿战袍，头戴带穗长顶红盔。

汉卑军官抱坚、鄂山、尼勃拉约达、皎马育约、盾卫统带仰达巴亚等人组织在一起，任命汉卑军官为五十夫长。该组织往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带穗长顶红盔。

大轿夫长内谬布翁觉、弟御轿夫长仰达巴、班杜达马、林龙卑侯鄂仰囊、白古人巴亚加马尼、恩德拉底木之子、内谬觉廷之子扎巴底哈等组织在一起。任命大轿夫长内谬布翁觉为五十夫长。不准进入枢密院，身着战袍，头戴黑长顶盔。

东吁赖威耶傣之子鄂布、比亚德扎之子鄂觉、赖威登西、泽亚巴亚之子鄂妙山、固德巴城防统带姜朗侯之子仰达底、其子鄂山博、良绍弓箭手统带康新、盾卫队统带鄂隆赖威、弟鄂耶博等人组织在一起。任命甘底里木为五十夫长，后被封为巴亚丁坚及南达梅。住殿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带穗长顶红盔。

卑谬持刀卫统带鄂瑞永、育瓦勃赖侯之子鄂布、当彬侯鄂格、多育瓦米朗侯鄂觉、萨敦侯鄂奎等组织在一起。任命皎桑侯为五十夫长，后来被封为杜因登西。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黑色长顶盔。

阿瓦人德娄侯明钦、丁克亚之子仰达梅、贡达亚扎等组织在一起。任命开龙骑兵统带为五十夫长。不准入枢密院，身着战袍，头戴带穗红长顶盔。上述6个组织是在温贝因达山行宫组成的组织。国王在达山行宫居住时，于11月16日（公元1611年1月18日）木曜日前往摩诃妙牟尼佛塔，斋请佛塔内的僧侣方丈，听法，并布施了做袈裟用布、粗细布匹、成篓咸茶。在达山行宫居住约4个月后，不佳时运过去后，于3月住进王宫。清迈王向国王进献其公主。国王闻讯后令赖亚瑞当夫人前去迎接。

缅历973年3月11日（公元1611年5月11日）金曜日，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为僧侣捐献寺庙。4月13日（公元1611年6月11日）火曜日，正午拆除父王的行宫，建造摩诃妙牟尼佛塔东边的四座寺庙。建成后将当宋寺布施给德多达马亚扎法师，将其北边的寺庙布施给巴德茂法师，将再北边的寺庙布施给赖亚比南都法师。将最北边的寺庙布施给南宫王后的法师。并向他们捐献四物，让他们传授经书。对来自东吁的僧侣，分别进行调查是否有檀越施主，没有者分别交与一位大臣，让其为僧侣建寺，布施一切僧侣用物。9月18日（公元1611年11月11日）火曜日，发现图巴永佛塔有所损坏，开始进行修缮。





[1]
 Anaukbetlun，旧译阿那毕隆。意即：死于西边之王。



[2]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弘法之王。



[3]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月亮般的王后。



[4]
 即吴格拉，缅甸著名史学家。



[5]
 原文写为23支人马，但漏掉了这一支，经查《缅甸大史》补正之。



（279）将阿瓦人与东吁人分别组织起来



缅历974年（公元1612年）在出征丁因前，国王将阿瓦、卑谬及东吁带来的受封者子弟分别组成五十夫队、马兵队。

阿瓦人、孟拱盾卫队统带之子秀马耶、太公遂木杜因达亚、弓箭手统带杜因巴亚、羌榭人等组织在一起。任命苗德鄂侯之子为五十夫长。不准进枢密院，身穿战袍，戴红缨长顶盔。

卑谬人、盾卫队统带鄂丹白、瑞当盾卫队统带鄂瑞妙、冈丁头领鄂奈推、岱昂头领鄂耶突、姜康头领鄂绍等组织在一起。任命亚扎巴亚为五十夫长。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红缨长顶盔。

来自良渊的村镇食邑者的子孙们组织在一起。任命宋德亚底为五十夫长。住宫右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黑色短顶盔。

卑谬人梯林侯、朗多侯、翁博埃侯、谬拉侯、鄂因加标甘侯、塞古侯、赖班村侯等组织在一起。任命亚扎都为五十夫长。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头戴黑色长顶盔。

东吁人原因意杜迎五十夫队兄弟们组成因意杜迎五十夫队，不准进枢密院，身着战袍，头戴红缨短顶盔。

白象主之子实皆王欧达马律之奴、美都王之奴、内傅管家、捧槟榔盒、饮水瓶等人之子孙、因傣侯、当育瓦侯、宾垒侯、米包侯、新冈侯、岱彪侯、阿因冈侯、乌杜达侯、艾基岱侯、丁登仰侯等组织在一起。任命伽马尼为头领组成禁卫马兵队，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穿红色连脚甲，戴红金色长顶盔，有花枝标记，左金枪骑兵红绿标记。

实皆王欧达马律之奴、美德王之奴、村镇食邑者们组成明耶马兵队，任命宋达亚为首领，住宫左侧耳殿侍奉国王，身着战袍，戴黑色长顶盔。

将东吁人耶金侯五十夫队、赖威约达五十夫队、鄂奎基五十夫队、甘恩侯五十夫队、瑞谬侯五十夫队组成使役骑兵队，任命耶金侯为首领。不准进入枢密院。

将阿瓦人马达亚之子鄂楚五十夫队、步兵五十夫队等组成使役骑兵队，任命巴亚觉廷为首领。不准进入枢密院。将阿瓦人亚扎德曼五十夫队、精锐队统带五十夫队等组成使役骑兵队，任命亚扎德曼为首领。不准进入枢密院。

将阿瓦人赖威瑞当五十夫队、东吁拜丁侯五十夫队、伽达马城防统带五十夫队、德恩木五十夫队、清扫象圈首领五十夫队、银矿首领五十夫队等组成使役骑兵队，任命杜因觉为首领，不准进入枢密院。

总计，在出征丁因前，国王组织了5个五十夫队、2个骑兵队、4个使役骑兵队。共11个组织。

缅历974年5月（公元1612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丁因侯葡人鄂辛加从水路、莫塔马侯彬尼亚德拉从陆路向东吁进军。到达新延抱时才鸣枪。守卫皎茂的明耶觉苏瓦得知消息，便奏告东吁王，同时也奏报国王。明耶觉苏瓦集合所有象马兵勇，乘象在东吁城外抵抗。但由于对方水陆两路紧逼，无法抗御，只得退至城内。但又因城池宽大，守卫疏落，城被攻破，葡人进入城内，开枪射击，士卒们四散溃逃。东吁王母后、开国王后钦绍也带领随从乘轿逃离，将妃子们尽量集合起来放在象背上带走。

明耶觉苏瓦与进入城内的葡兵奋力拼战，不幸中弹死于象背之上。大臣摩诃也死于象背上。至此，再无一人抵抗。于是葡人四处捕捉俘虏。东吁人纷纷逃离东吁。有的前去京都，有的被葡人捉至丁因，有的被彬尼亚德拉的士卒俘往莫塔马。葡人在东吁停留10日。他们焚毁了王宫，烧坏了佛塔寺庙，然后将掠夺到的象马人众、金银财宝全部带回丁因。他们将东吁王以及2名妃子、10余名贴身奴仆用船劫走。

东吁王母后到达京都后，国王在彬牙城中心处修筑二层四边斜坡房顶的房子供其居住。并派奴仆伺候，使其安逸地生活。



（280）葡人鄂辛加劫持东吁王



国王得知葡人攻打东吁城，明耶觉苏瓦战死的消息，即派东吁王叔德多达马亚扎、明耶觉廷、西都觉廷、彬尼亚劳、明耶底哈都率5支人马迅速前往支援。这支大军共有战象100、骏马300、士卒20000。大军到达央米丁时，听说东吁王已被葡人劫走，即将德多达马亚扎等人的5支人马召回。

是年，京城发生特大洪水。昂通门、曼昂雷达门一带水深约2肘尺。大水涌入城内，城里居民惊恐万分。纷纷求神问卜。答曰，明日水退，后日水退，但无一灵验。国王亲自询问占卜师，也只得到类似回答。答复不准。水位却日益增高。于是国王命人把自己的佩剑拿去，在神像前挥舞，当晚大水渐退。国王大喜，将衣服、粮食及村镇赐给前往舞剑者。于是人们就认为神不灵验，只是骗人而已。便将城外所有神像全都搬到四层寺下存放。僧俗百姓都称颂国王威德崇隆，认为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情景。



（281）东吁王兵败 国王亲征东吁、丁因



国王下旨：“结夏节后朕出征丁因。在结夏节前将战事所需一应兵器衣物粮草准备妥当。”丞相西都觉廷、丁克亚等人随即前往掸邦及缅甸各地进行敦促。由于出征卑谬时用过的船只已破旧，故令修缮，并造新船300条。此外还修了很多登城用云梯。一应准备工作就绪后，即将一层桨船二层桨船等带有鸟兽象的船只从雷当地区开始，一直排到古漂地区。东线则自锡林地区一直排到明达岛。在征讨丁因前夕，国王任命卑谬王后之奴巴亚南都为头领，将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赐给他，并将卑谬30骑补充给彬牙马兵队。将色林赐与东吁王叔德多达马亚扎，但他不久后即去世。将勃东城赐与东吁王弟明耶底哈都。将东敦基城赐与东吁王弟明耶觉廷。赐卑谬王那腊勃底后裔轿夫长信曼昂之子丹育瓦侯以赖亚仰达梅封号及内宫用咸茶罐，将明育瓦赐与皇亲羌松侯之子瑞固侯。

国王令丞相丁克亚统管北方9个马兵队。令东吁德道榭基之子西都统管精卫队。令其负责收取掸邦的金税、银税、羊税、麝香税等上缴国库。令精卫队统带之弟瓦亚底哈统管金刀队，并赐食邑蒙悦育瓦。将格礼城赐与亚扎丁坚。此外还将一些村庄赐与祖父白象主之子、伯父之子、父王之子等王子王弟们，以便人们不再称他们的乳名 
 

注



 。与此同时，分别任命来自东吁、汉达瓦底的臣相们的子弟以盾卫队统带、组织首领、五十夫长、马兵队首领等职务以及村邑。以便人们也不再称他们的乳名。这些五十夫队组织、马兵队都配有金鞍、镶有红宝石的缰绳鞍銮，或红宝石节杖。需要任命首领的组织也都任命了首领。

水军方面，在战船及带有麒麟、凤凰、象、马、鳄鱼、蟹等兽形船上，全部配备了攻城大炮、登城云梯。此外还带了鼓、钹、法螺、喇叭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从水路进军的有：巴亚觉廷、明摩诃、底里泽亚觉廷、泽亚觉廷、丁克亚、西都觉廷、明耶觉苏瓦、底里达马道加的8支水军，共有大战船800、劳加铁船300、士卒30000。

从陆路进军的有：布坎基底哈勃德、亚扎丁坚、彬尼亚劳、巴亚加马尼、良瑞土司、底宝土司、孟密土司、孟养土司 
 

注



 、孟拱土司、东吁明耶底哈都、御弟色固王、御弟明耶登克都的人马，随后是国王的主军。由13支人马组成的大军共有战象600、骏马7000、士卒13万。于缅历974年10月4日（公元1612年12月4日）月曜日，夜三更许出曼昂门。水陆两军同时向丁因进军。部队在德贝地区昂彬达西营地扎营。因此举没有遵照圣旨行事，故西都觉廷被诛，艾漂盖侯被斩为三段。部队从德贝营地依次出发，到达达耶瓦底时，底里达马道加被撤职，任命东吁明耶觉廷为水路主帅。

从达耶瓦底出发，到达马高时，水陆两路停驻2日，国王对部队重新进行调整。这时，巴亚加马尼向国王奏道：“今日进军，象马船只如此众多。丁因侯必不敢在城内据守。故必须用水军堵住其外逃之路。将丁因围个水泄不通。大业方易成功。”国王遂下令水军主帅明耶觉廷在班阿垒布下水军封锁。同时堵住一切通往若开的道路。明耶觉廷即按旨部署。国王亲率大军往马高。当国王到达吉祥之地丁因东南角时，令大军扎营休整5日，补充兵员，尔后，即围绕梅侬山扎营。城里的葡人士兵为了阻挠大军扎营，不断用炮轰击，但未见效。国王大军在梅侬山扎下营寨后，即对丁因发起攻击。丁因方面从城头向下浇洒树脂胶、辣椒水，投掷炸弹，因而国王方面伤亡甚重，不得不后撤。几次攻城均未成功。丁因侯坚持不降。国王大军统领监军等命士卒从营地开始挖地道直逼城下。当地道挖至鹿砦下时奏告国王。国王即下令今晚即登城。同时在地道内用绳子将鹿砦木栅拉倒。旨令很快传至各部。统领监军们遵旨而行。于1月8日（公元1613年3月18日）水曜日凌晨开始登城。城头上继续浇洒树脂胶，掷抛爆竹火球，士卒仍无法登城。此时，部分士卒由地道攻入，用绳子拉倒鹿砦木栅柱子两三根。象兵、马兵蜂拥而入，俘获丁因侯，夺取了全城。无人两手空回，都得了大量金银衣物。

国王在攻下丁因5日后，即令丞相西都觉廷及丁克亚审问丁因侯鄂辛加：“汝为何侵犯朕的领土给杜摩底？”丁因侯回答说：“并非本人欲侵扰王国，是东吁王叫吾来的。”国王便下令问东吁王。东吁王否认说：“臣没有指使他。”再问丁因侯鄂辛加，供道：“有东吁王手下的界约宾侯可以作证。”于是又传界约宾侯。界约宾侯供认，东吁王确曾派他去丁因侯鄂辛加处，但书信是用呢绒袋密封加盖印章的，故内容不得而知。国王听后即说：“通信之事确凿无疑。朕在征服东吁后，并未收回，仍赐汝享用。汝不知恩，反甘心充当葡人之奴，实乃无信义的人。将此歹徒拉至市中心斩首！鄂辛加本是异教徒，破坏寺庙佛塔，将其拉至市中其住所前用铁钎穿死示众。丁因全城男女前往观看！”遵照旨意于1月18日（公元1613年3月28日）土曜日将其处死。还遵照国王命令葬了东吁明耶觉廷。





[1]
 意即人们会改称其为某某村镇食邑者或某某侯，不再叫他们的乳名了。



[2]
 此次原文虽写有13支人马，但遗漏了孟养土司。经查《缅甸大史》补正之。



（282）东吁王死于丁因 东吁王之子女



东吁王是劫抵丁因后死去的，故历史上称之为劫抵丁因之王。该王王后亚扎达拉格勒亚没有子嗣。

妃子所生子女有子明耶新滕。

明耶傣之女生子明耶那亚，其妻为父王之女钦乃基。

内谬觉廷夫人之妹钦腊育二子一女共三人。女钦乃基。子明耶底哈和信德。

德道榭之女育一子二女。长女钦妙德，其夫为劫抵东吁王之子廷底觉山。次女敏塞王妹奈谬开。子明耶蓬开。

钦谬道育子明达漂。总计六子三女，共九人。

劫抵丁因王31岁登基即位。在位1年，后任侯2年。享年35岁。关于该王生辰，史册均无记载，内宫总监编撰的《新史》中说：“父王在位封他为王储时，以王弟明耶觉苏瓦之妻的口吻命鹦鹉传书的形式曾作‘马球赛’为题的雅都诗。在以‘威扎仰达’为首句的雅都诗中写道：‘四大部洲，宇宙之中，白伞君主，百王之公。六牙神象，腾越行空，能食敌脑，力大无穷。火曜日生，克敌制胜，立为王储。’”从诗中可知，该王生辰为火曜日。但有人认为该诗并非父王在位时所作，而是东吁王在位时所赋。在以“七山之边”为首句的雅都诗中写道：“德威崇隆，王中之神。环宇大地，远近皆闻。四位王弟，武将文臣，马球游戏，驰骋挣拼。”据此已很清楚。另，在以“威扎仰达”为首句的雅都诗中还有以下诗句：“火曜日生，克敌制胜，立为王储，赫赫名声，仪表不俗，明耶觉廷，仆役人等，俯首侍奉。威力无比，轮宝雄风，德多达马，亚扎至圣。福大德盛，底哈都名。”故应认为将德多达马亚扎计算在内写为4位王弟。再将两首写马球的诗联系在一起看，可知诗中所指王储系王弟明耶觉苏瓦，生辰为火曜日者，并非东吁王。故东吁王生辰仍不得而知。此外，此诗也并非以明耶觉苏瓦之妻的口吻所写。因在以“七山之边”为首句的诗中三处提到“德多”可以为证。东吁王在赋诗方面文笔细腻，想像力强，隐晦新奇。



（283）征服丁因后 按民族统计人口将丁因侯同族男女四五百人送至阿瓦



国王征服丁因后约一月，按孟、缅、掸、葡等分别统计人口。统计后，便将丁因侯同族葡萄牙人男女四五百人送至阿瓦。分组安置在北部地区。将来自东吁的人仍送回东吁。这样安置完毕后，国王前往汉达瓦底。刚走出一站路程，丁因侯鄂辛加去印度（果阿）求借援兵的5艘船返回。该5艘船上载着2000多，近3000名葡人来到丁因。听到枪炮声才知5艘敌船到达，水军主将立即奏告国王。国王道：“先让船只靠岸再说，若船不进港，就尽力登船。”水军主将明耶觉廷即率领大队水军战船包围敌船，堵住其外逃之路。船上人员知道情况后即用臼炮等火器射击。击中东吁德榭觉廷所乘之船，船毁。其他水军损失也很惨重。但水军们不顾对方炮火对5艘敌船进行围攻。战斗中一位名叫南达都利亚的大臣，抓住敌船铁索向船上爬去，但未成功失手落水，被枪弹射死。5艘敌船中1艘逃脱。水军兵勇们登上其他4艘敌船，全部俘获。水军主将明耶觉廷将缴获4艘敌船的消息奏告国王。国王下令：“不要杀害船上洋人。”将领们遵旨没有杀戮，但将船上所有金银财物分发给水军们。丁因侯鄂辛加原想征服东吁，劫持东吁王以后，阿瓦王必出兵来征，若阿瓦王不出兵，即以借来的葡兵进军卑谬。卑谬得手后便可设重兵固守到雨季时节再进攻阿瓦。



（284）国王驾临汉达瓦底第七行宫接受三十二位镇侯宣誓效忠



国王抵达汉达瓦底后，便住在第七行宫中。此时，在莫塔马称王的彬尼亚德拉得知国王征服丁因的消息后，认为自己不便这样下去，于是就同所属周围32位镇侯一起，携带良象骏马、子女及大量金银等物前往第七行宫谒见国王表示归顺。国王于缅历975年2月15日（公元1613年4月23日）日曜日让彬尼拉德等32位镇侯宣誓效忠。

此时，得到奏报：丁因侯之妻为船长，驶往亚齐的船已返回。国王即命没收船上全部金银及货物。

国王让莫塔马侯彬尼亚德拉宣誓效忠后，选取了进贡的一些良象骏马及公职人员。对于东吁方面带来的人员，也进行了挑选。挑选一部分勇士子弟留在身边；一部分则送回东吁。封彬尼亚德拉为彬尼亚达马亚扎，食邑莫塔马城。将食邑莫塔马边缘城镇——耶城的彬尼亚勃仰留在身旁，改派实皆王率兵驻守耶城，任命祖父白象主之子孟达王为东吁镇守。

此时，阿瑜陀耶王命土瓦侯进攻并捕捉驻在耶城的阿瓦王弟，将其送往阿瑜陀耶。所以土瓦侯举兵向耶城进发。但实皆王以为土瓦侯已是吾的属下并未在意。直到土瓦侯人马进入耶城附近，发起进攻之时，才知他已背叛。这才骑上战象集合士卒出发前往桥头，但不料桥的连接处已被拆毁，连象带人掉入河中。土瓦侯的士卒见状即下水俘获，送往土瓦。到达土瓦后即用船送往阿瑜陀耶。山林中的叛军得此消息后，认为怎么能将阿瓦王弟送往阿瑜陀耶呢？便在半路打劫，夺得后便修造茅棚让实皆王好生休息，并准备集合人马将实皆王献给国王。但此时，土瓦侯又亲自来攻。实皆王被掳走，带回土瓦。




下卷 第十八编





（285）向汉达瓦底东部的莫塔马方面进军



国王在汉达瓦底第七行宫中整整住了一个雨季。缅历975年9月6日（公元1613年11月7日）日曜日自汉达瓦底出发，向东部进发。到达莫塔马时，得到耶城方面奏报。国王即派御弟明耶登克都、御弟色固王、东吁的明耶底哈都、底宝土司率4支人马，共有战象80、骏马1000、士卒40000。于9月19日（公元1613年11月20日）金曜日夜三更许由莫塔马向土瓦进发。国王自己也由莫塔马向耶城进发。御弟等人的大军到达土瓦时，土瓦侯带领大军出城迎战，遇到先锋底宝土司时，即用火枪从左右射击。此时，一位持枪勇士下定决心要在这场战斗中立功。于是持枪藏在竹丛中等待时机，当底宝土司与土瓦侯骑着大象对阵，两只大象以牙相抵厮拼之时，突然从竹丛中射出子弹。土瓦侯中弹而死从象背上跌落下来，大象亦掉头逃跑。三军全力攻之，土瓦人马溃败。10月15日（公元1613年12月15日）火曜日夺回实皆王及土瓦全城。御弟明耶登克都等人征服土瓦后，便将良象骏马、精强兵勇全部接收，留下守城人马后，返回王兄所在地耶城。国王问道：“是谁与土瓦侯单骑作战？是谁将他杀死的？”底宝土司奏道：“是臣骑象与其对阵，土瓦侯的坐象掉头逃跑时，土瓦侯中弹而死的。”但持枪青年说：“当两象以牙交叉厮拼时，奴射出子弹，土瓦侯中弹死去。尔后，象才掉头逃跑的。”国王说：“朕此时还不能赏赐，需传土瓦侯象鞍中座来问。”审问时，象鞍中座乘坐者奏道：“象牙交叉攻击时中弹死亡，尔后象才掉头跑掉的。”国王说：“两人均有功。”于是赏赐底宝土司以金杆伞两顶、长柄金杖两支、银唢呐两把、痰盂、鼓7面。赐给持枪青年以耶道勃亚封号，赐食德金村，并赐10名土瓦人做其随从。同时把其亲戚从枪队转入明耶马兵队任职。此外，对一切有功人员都酌情给予赏赐和晋升。为土瓦侯出谋献策者，经过审讯后皆处死。将土瓦的百匹骑兵组成一马兵队，任命辛沙叶为首领。将其余公职人员组成盾卫队继续任职。



（286）调查德林达依情况



在征服土瓦后，国王即派底宝土司、东吁明耶觉廷、蒲甘底里达马道加、东吁明耶底哈都率领4支人马，共有战象120、骏马1200、士卒40000，前往德林达依打探情况。大军于10月26日（公元1613年12月26日）土曜日由耶城出发。11月6日（公元1614年1月5日）火曜日，人们开始进入汉达瓦底。1月2日（公元1614年3月1日）月曜日，国王从耶城返回莫塔马。明耶底哈都等率领的大军到达德林达依时，因大河阻隔，只能在河边停留。阿瑜陀耶王为阻止大军前进，将巨木大竹放倒于路上将路切断。明耶底哈都等4支人马无法派人与国王联系。水路方面也因缺少船只，不能很快到达。他们砍树，将两根三根木头捆扎在一起成木筏，人乘坐其上趁夜间前往，白日则怕马来野人袭击躲于林中。



（287）国王在莫塔马时清迈发生事变



国王在莫塔马时得知清迈发生事变。清迈王瑙亚塔明绍的王妃共育一女三子：女，即被写入埃钦诗的王妹。长子杜朗，次子明耶岱巴，三子德多觉。女嫁予阿瑜陀耶王，被封为王后。长子杜朗在父王在世时，与阿瑜陀耶公主成亲，在阿瑜陀耶被立为王储。清迈王瑙亚塔明绍死后，清迈的鄂底隆、丹兰等人便前往阿瑜陀耶请杜朗王子回清迈登基为王。于是杜朗王子率大军前来，但尚未到达前，清迈的鄂底隆、丹兰等人却又突然改变主意，立明耶岱巴为王。当杜朗王子到达清迈得知他们另有企图时，便将将士集中于城外。但此时，王子咽喉出血，嘴部奇肿，入药不进，病情日渐严重，最后终于死去。来自阿瑜陀耶的大军遂返回。不久，清迈臣相们又另出主意，将明耶岱巴废黜，令其削发为僧。又推王弟德多觉为王。缅甸国王得知后立即调集24支人马进军清迈。《缅甸大史》中称杜朗王子为大王子。其实杜朗王子并非最长。公主王妹最长。此事系据清迈的那瓦德诗作中所述。诗人在《王妹埃钦》诗中写道：“生辰年月，查考翔实，九百四十，暑季中期，三月初四，木曜星日，凉爽黄昏，日落之时。”史书上则记载说：缅历941年（公元1579年）进军清迈，到达杜朗山时出生，故取名为杜朗王子。



（288）战胜阿瑜陀耶军向清迈进发



阿瑜陀耶王决定调奥亚温、彬尼亚乌等将率8支人马向德林达依进军，去攻在该地的阿瓦人马。明耶底哈都、明耶觉廷等待阿瑜陀耶军接近时，即摆开阵势，策象攻击。奥亚贝西、奥亚杜温那劳的人马顿时被击败。溃不成军，掉头后撤。见到阿瑜陀耶军后撤，阿瓦方面4支人马同时出击。阿瑜陀耶方面8支人马全被击溃返回。阿瓦方面俘获大量象马和士卒。 
 

注





国王得到战胜阿瑜陀耶军的奏报后，说：“朕亲率大军前往清迈。卿等4支人马也向清迈进发。”于是，国王于缅历976年2月21日（公元1614年4月18日）正午，由莫塔马向清迈进发。但由于清迈人在路上布满巨树大竹等路障，故行进困难。于是悬赏山里人以帮助指路做向导，才得缓慢前进到达目的地。当明耶觉廷到达时，国王也到达勒布翁。国王得知勒温侯也率部队前来时，即令大军携带充足的粮秣包围勒温城。当将士们到达清迈城下时，高喊：“我等无仗可打，不如一起进军勒温。”

得到奏报后，国王于闰4月24日（公元1614年7月19日）火曜日向勒温进军。在离城不远处安营扎寨。此时得知战士供应匮乏的情况。同时询问莫塔马、毛淡棉、耶城、沙格鲁方面提供粮秣是否困难。王子王弟及臣相们奏道：“如今进军部队战士众多，携带的粮秣不多，令莫塔马、毛淡棉方面供应粮秣，交通不便，实属困难，不能大量到达。就地寻求供应亦不可能。”听奏后，国王说：“如此说来，必须从速行事。”于是命令大军迅速包围城地，只与护城河保持7肘尺左右的距离。于是17支人马连夜包围城池，在检查各部是否遵旨与护城河相距7肘尺时，发现孟乃土司的人马有漏洞，便将此事奏告国王。国王不语。孟乃土司却因惧怕王威，待了一两天即带领士卒出逃。国王便命巴亚南都、骠甘马等人带领大队人员去追捕孟乃土司。但巴亚南都等人不知孟乃土司的确切去向，只得奏告国王。国王道：“任他去吧！难道他是只大鸟还能飞向天涯海角不成？”遂将追捕者召回。同时让部队紧紧包围住城池。话说土司逃回孟乃后，即收拾金银细软及象马人员离开孟乃，跑到景栋以东梅本河的一侧，紧靠万象坚守。





[1]
 “佛历2518年（公元1614年），缅出兵占摩尔门及顿逊，皇出兵往援被败，自是顿逊一带地，又再转属缅。”《泰国古今史》第30页。



（289）清迈事件 国王征服拥有五十七座城镇的哈梨奔猜国



清迈王德多觉在得知国王开始率军前来征讨时，便向万象吁请援军了。万象人到达后，大军进入清迈城内扎营驻守。出家为僧的明耶岱巴去世。

包围勒温城的部队粮食紧缺，有三分之一士卒挨饿。御弟明耶登克都奏道：“今日之举实难成功，故班师回朝为宜。目前我军只剩3箩粮食，人员锐减。”于是国王召集各部统领监军们商议道：“众卿意下如何？”统领监军们答道：“此次班师回朝，待过一两年补充象马兵卒，再次进军定可轻取。”这时，东吁明耶底哈都奏道：“被臣包围的敌军即将溃散，再坚持半月左右吧！伤病员可慢慢先撤走。过七八天后，托国王之福，必将如愿以偿。”国王说：“勃东侯所说甚是。”明耶底哈都决定将扎营地山坡垫高，与城头齐平，这样骑象即可直接冲入城内。但因城内设有层层木栅，未能进入，只能扎营在城头高处。国王听此消息非常喜悦。过一两天后，阿南侯携带60头驮带大米的马匹来投，国王将献来的大米分发给士兵们。5日后，即9月5日（公元1614年11月25日）火曜日，清迈王德多觉去世，手下臣相们将名为赞布杰德耶的大象及王用全副仪仗献给国王。于是国王命令清迈大臣前去勒温城，说：“德多觉已去世，缅王已征服清迈城。”勒温侯得悉清迈王已在不世，自己也待不下去了。于是在9月21日（公元1614年12月11日）出城投降。到此，征讨之举胜利完成。拥有57座城镇的名为哈梨奔猜国的清迈全部被征服。同时俘获了来自万象的全部援军。征讨大业到此全部结束。国王非常喜欢东吁的明耶底哈都，所以高喊：“吾弟。”再封其为明耶底哈都。让其继续乘坐带篷金轿，并将阿南城赐与他。同时决定将清迈城赐与阿南侯。

清迈王瑙亚塔明绍的王妃们生子女有：长女钦梅米，献给阿瓦后获赖亚瑞当久封号，食彬牙城；二女明阿腊；三女钦阿推；四女明阿艾，达龙王时代被选入宫，生女埃加巴塔；子明耶古德，其妃为杜马那黛维；五女万象王妃信米瓜，子信萨埃。共育一子五女共六人。德多觉王，其后无子嗣，王妃生育子女有：长子貌布、次子奈蓬开、幼子奈格尼密敦王、长女明阿垒、次女明蓬突、幼女明拉，计三子三女共六人。

在征服清迈后，将上述从汉达瓦底到清迈的勇士子孙们组织起来，分别任命瑙亚塔明绍之奴明拉瑞当、瑙晒、丁巴、丁隆等人为五十夫长。此外又对众多的五十夫队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包括赞布界德耶大象在内的象只马匹、臣相等进行了挑选收留。在清迈居住期间，国王于缅历977年2月4日（公元1615年4月20日）水曜日，赐子以明耶岱巴封号。2月23日（公元1615年5月9日），国王携清迈王之子及臣相将士，由清迈班师回朝。4月12日（公元1615年6月20日）到达汉达瓦底，住于第七行宫。7月间（公元1615年9月），由于若开王前来索取槟榔岛、椰子岛，国王大怒，决定亲率大军征讨若开。即令亚扎丁坚、勒温侯、彬尼亚劳、彬尼亚勃仰、明耶底哈都率5支人马，有战象150、骏马1500、士卒50000，沿乌迎布一线向丹兑进军。到丹兑时受到丹兑侯猛烈抵抗。士卒们奋力攻击，最后终于战败守军，攻克丹兑城。国王得到取胜奏表后，即下令大军押解俘虏返回。

12月（公元1616年2月至3月初）国王为瑞摩牟陶佛塔外的神庙、塔升宝伞。缅历978年3月3日（公元1616年5月7日）月曜日，在蓬西雅达地区建立营地，进行了搬迁。4月14日（公元1616年6月16日）土曜日，为41人剃度为僧。国王将汉达瓦底境内破旧倒塌的佛塔寺庙进行了修缮。缅历979年9月15日（公元1617年12月2日）月曜日，日落后二时，国王进入汉达瓦底城内。造了大批古囿船；向布翁尼亚佛塔贴金箔。9月25日（公元1617年12月12日）木曜日，埃格巴使臣佐亚坎到达丁因。由蓬道乃岸木遂亚达马监护下，以一条船上建有三间连舱的劳加船去接。船上还带有鼓和钹。不久，加尔加答王又派使节来缅。国王接到丁因方面奏报后，即派登克道侯和登克奈二人用一条船上建有二间连舱的红色劳加船前往丁因迎接使臣。此时，又得到丁因方面奏报，格维贝萨意王使臣来到，派艾基代侯和清迈人亚·默哈默德两人用劳加船去接使臣。到达汉达瓦底时，便在德潘彬尼亚地区使节馆驿下榻。11月15日（公元1618年1月30日）木曜日铸造一口大钟。

缅历980年11月（公元1619年1月）得到丁因方面奏报。得知亚齐王使臣到来，派比亚达拜、艾基代侯、德别拉侯、梅木亚、登克奈5人用带有四面坡顶船舱的红劳加船前往丁因迎接使臣。到达那伽港时，将底包迎及仰萨洛两头象套上红绳供亚齐王使臣乘骑。另外派25匹马、32名壮士跟随。送到德潘彬尼亚地区建造的使节馆驿下榻。12月17日（公元1619年2月19日）木曜日，向大金塔敬献王冠。12月19日（公元1619年2月21日）水曜日晚，国王令4位使臣到枢密院。收下使臣们敬献的贡品。国王退朝后使臣们才离开。

缅历981年5月21日（公元1619年7月21日）昴星靠近月亮。8月（公元1619年10月）刮大风。从新康至马圭河水猛涨。缅历982年4月5日（公元1620年5月24日）金曜日，阿瓦发生地震。6日土曜日布翁尼亚佛塔遭雷击。8月9日（公元1620年10月23日）月曜日国王赐御弟明耶登克都以德多达马亚扎封号，并将卑谬王德多达马亚扎一应仪仗赐与他。将德娄城以及色林城、皎古城、彬牙城全赐与明耶登克都。国王赐小弟色固王以明耶觉苏瓦封号，将原阿瓦王明耶觉苏瓦宋一应仪仗赐与他。并将色固城以及甘尼城、彬文那城、彬比牙城赐予色固王。赐父王之幼子信锡乃王子以明耶瑙亚塔封号及槟榔盒、咸茶罐。赐西都觉廷以明耶乌兹那封号及槟榔盒、咸茶罐，并任命其为阿瓦镇守。



（290）为介果佛塔升宝伞 国王命东吁明耶觉廷和明耶觉苏瓦追捕孟乃土司



缅历983年3月（公元1621年5月）国王为介果佛塔升宝伞。11月21日（公元1622年1月21日）火曜日，国王下令追捕孟乃土司。派底宝土司、底里达马道加、东吁明耶觉廷、御弟明耶觉苏瓦4支人马前往景栋。任命巴亚加马尼为大军的监军。4支人马共有战象150、骏马1500、士卒40000。孟乃土司向万象请求援兵。将人马牢牢地驻守在梅本河一带。明耶觉苏瓦等于夜三更许到达河边。此时，明耶觉廷叫人告明耶觉苏瓦应立即渡河攻击孟乃土司和万象的兵马。因为若天亮后再渡河对方必不敢抵抗，所以必须现在去攻。明耶觉苏瓦嘱道：“国王有令，不让我与姐丈分开，我们的兵马尚未到齐。再有，我们也还不清楚对方力量众寡，所以今晚暂待，明日清晨渡河进攻为宜。”明耶觉廷等3支人马依照明耶觉苏瓦的安排遂扎营休息。翌日清晨渡过河去，发现对方星夜撤退，不知去向。大军只得摸索前进。

孟乃土司在万象方面军队撤离后，自知死路难逃，遂携带大量贡品前来归降，并奏道：“奴并非抗命出逃，只因畏惧而走。”明耶觉苏瓦问国王奏告：“孟乃土司归来。万象军队不敢抵抗已逃走。”国王命东敦侯、底宝土司、监军巴亚加马尼同孟乃土司一起，立即前来京城谒见。御弟明耶觉苏瓦遵旨将上述人员送到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氏后，被传至朝中询问：“为何不设法抓住万象王士兵进行攻击？”奏道：“奴等无言可答。”国王下令将掸人送至耶城。将委达比亚侯送往土瓦。遵命送讫。国王下旨将东敦侯囚在囚笼内7日。明耶觉廷死于囚笼之中。当晚火化，底宝土司也死于耶城。对上述人员进行惩处后，缅王命明耶底哈都和彬西王为统领，赖亚仰达都为监军。于缅历984年2月17日（公元1622年4月15日）月曜日向景永进发。抵达后，明耶觉苏瓦、明耶底哈都、景栋土司合兵一处向景永进发。景栋侯将其女宁坎宝连同奴婢随从等一并献给国王。明耶觉苏瓦等5支人马到达景永时，景永土司已加固了城堡、壕堑、胸墙等，严阵以待。孟赛城也集中了大量象只马匹，由景永土司之弟坚守。景永土司也叫嚷说：“我们此地无战事，请向孟赛进军。”明耶觉苏瓦等人又向孟赛进军，并围之。国王考虑到御弟明耶觉苏瓦等进军路途遥远，又靠近中国，故派御弟德多达马亚扎等率领战象50、骏马500、士卒10000，于缅历985年9月21日（公元1623年12月2日）日曜日黄昏后出发前往景永。到达不久，明耶底哈都去世。德多达马亚扎用白伞、棺柩隆重地火化安葬。在包围孟赛时，因孟赛地处山顶，故无法使用象马攻击，只能围困。约两个月后，孟赛城内粮食匮乏，只得好言上奏，就此孟赛臣服，也解决了景永问题。在取胜孟赛、景永后，即没收当地良象骏马及勇士押回献给国王。至于景永土司，在让其宣誓效忠后仍由其掌管景永。其子女则带至国王身旁安置。由于国王命令，御弟德多达马亚扎雨季过后即向万象进发，先留在景永储备粮秣，进行准备之际，缅历985年（公元1623年）景康发生叛乱。国王一面派耶多巴亚去征讨，又命令御弟德多达马亚扎由景永出发前往景康。两支人马会合后，英勇地击败了阿南城的抵抗，由此继续向景康进发，将其包围。

缅历986年6月6日（公元1624年8月8日）火曜日，昴星宿靠近月亮。7月（公元1624年9月）刮大风。汉达瓦底大树也被刮倒。船队被吹毁。8月（公元1624年10月）征服景康。缅历987年（公元1625年）景永土司、孟赛土司再次背信弃义进行叛乱。两位御弟又从景康举兵征讨景永，夺得孟赛。缅历988年9月（公元1626年11月）孟赛兵败，又夺得景永城。于是以极刑处死了景永侯和孟赛侯。占卜师们认为汉达瓦底有发生动荡之预兆，认为搬迁王宫为宜。于是决定将王宫临时迁至羌迪以西。缅历989年4月15日（公元1627年6月16日）土曜日，为名叫罗汉的僧侣修建寺庙。6月（公元1627年8月），阿瓦下暴雨，南部江河湖泊决堤。寺庙、住宅、土地被淹，人畜死亡。8月（公元1627年10月），国王将良瑞土司之女、八莫土司之女、孟拱土司之女、孟养土司之女、孟密土司之女、底宝土司之女、囊蒙土司之女、亚绍土司之女、赖恰土司之女、明耶代巴梅道等妃子由罗陀那补罗带至汉达瓦底。缅历990年2月（公元1628年3月末至4月）僧侣们集合在阿瓦瑞喜宫佛亭讨论僧侣该不该持扇。同年正4月8日（公元1628年5月29日）木曜日，国王被其子明耶岱巴 
 

注



 谋害而死。





[1]
 Minredeippa，旧译弥利提波。



（291）阿瑙白龙王遭其子明耶岱巴谋害原委



谋害事是这样的：王子明耶岱巴与父王一起住在宫内，与父王妃子景栋土司之女宁坎宝有染并使该妃怀有身孕。太监将此事奏告国王。国王即召宁坎宝问道：“汝之身孕究竟是谁的？”宁坎宝认为事已败露，非死不可，遂从实招供，奏道：“是王子明耶岱巴的。”于是国王便召王子明耶岱巴前来审问：“汝同宁坎宝私通，属实否？”王子承认确有其事。国王并没有发火，只是威吓说：“汝触犯刑律，该下油锅。”明耶岱巴以为此次必死无疑，便与坏人计谋，竟灭绝人性地杀死了父王。但国人直至闰4月1日（公元1628年6月21日）才得知国王驾崩。



（292）阿瑙白龙王之后妃、子女及功德事业



尊号为摩诃达马亚扎的国王生辰系火曜日。28岁登上阿瓦金殿，在位23年又4个月。享年51岁。在驾崩前彬牙瑞喜宫梯莱辛佛塔显灵，出现据说是仙女、帝释的文字；小河中出现大量鳄鱼；海岛岸边发生崩塌；兀鹰在阿瓦瑞喜宫佛塔上栖息；石板在水面上漂浮而下；狗唱歌等等。摩诃达马亚扎王本是巴勃叟之子。因威德无比，只要脸部出现笑容，便能克敌制胜；阴雨连绵时，只要他一挥剑，顿时雨停；海潮猛涨时，只要他一挥剑，潮水即停止不动，不再上涨；麾下兵勇们只要威吓道是摩诃达马亚扎王之奴仆，毋庸说人，就是神祇鬼怪，也会销声匿迹。国王所建善事功德有：京城西南角垒基地区的比亚德金寺；为父王之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佛塔全塔贴金，升宝伞；在摩诃妙牟尼佛塔建杜达马佛亭；将四层金寺修成，布施给信摩诃僧伽那塔高僧；修缮了先祖列宗们建立的功德事业寺庙佛塔，并升宝伞；向布翁尼亚信佛塔全塔贴金；在汉达瓦底国内除瑞牟陶大佛塔外，还建造了纳德贡佛发塔，并献王冠。为了轮回中的利益，国王朝拜了很多寺庙佛塔。国王正欲征讨祖父白象之主时代属于缅甸版图的，在伯父劫抵东吁王时代叛离的阿瑜陀耶、万象、勒外、密那米等地时驾崩归西。

摩诃达马亚扎王后未生子女。妃子所生子女有：父王之女瓦亚都亚亲王之妹生明耶岱巴，明耶岱巴与宁坎宝私通生内谬达塔，到五塔施主王时代，内谬达塔任新英侯，卑谬王时代任美德侯。

孟拱班特瓦侯之女钦莫妙生子明耶昂丁。亚扎马尼苏拉佛塔施主王时代明耶昂丁与瑞辛杜公主结婚，被赐食邑西博达亚镇。五塔施主王时代被授予明耶底哈封号。

赖威仰达梅之女钦山达生子德钦博，德钦博之妻为实皆四层佛寺施主明耶觉苏瓦之女钦马拉山漂。五塔施主王时代被赐食邑辛古镇。卑谬王时代被赐明耶底哈都封号。长女妙莫勃巴，18岁时去世。小女夭折。

妃子们共育三子二女共五人。

摩诃达马亚扎王驾崩后，在汉达瓦底的臣相们进行了磋商。他们认为，我主的两位王弟目前正远在景永，无法迅速回来，所以一致同意推明耶岱巴为王。明耶岱巴登基后，即令全缅各地王子王弟、臣相们宣誓效忠。并向在阿瓦的姑母、王后赠礼，并奏告登基称王之事。同时向实皆王明耶乌兹那赠礼。并让其效忠。

两位王叔为了由景永去景丁河，正在修造战船。传闻明耶觉苏瓦受国王之派遣，前去谋害德多达马亚扎。同时也传说德多达马亚扎受国王之命前往谋害明耶觉苏瓦。

德多达马亚扎是一位谨慎警觉、多谋善断、乐善好施、精进勤奋之王。故在征伐云国前，就在汉达瓦底准备了报警快马，以便一旦发生事变即可速来报告消息。汉达瓦底王于4月8日（公元1628年5月29日）木曜日驾崩。10日传出汉达瓦底王驾崩消息。10日探马即由汉达瓦底骑马出发，同月19日（公元1628年6月9日）月曜日夜三更许抵达景丁营地。得到探马报告后，当天即将驻在河边的部队开进景丁城内。清晨即动员御弟明耶觉苏瓦将人马进驻父王所在京城罗陀那补罗。御弟认为此议甚善，故奏道：“让各队统领监军们宣誓效忠。”德多达马亚扎就派御弟明耶觉苏瓦将各部统领监军们至各级将领召集在一起，于正4月22日（公元1628年6月11日）木曜日举行宣誓效忠仪式，并进行犒赏。汉达瓦底方面派遣前来的使臣于4月22日金曜日达到景丁营地。看到来报得知情况后，便问使臣：“是事实吗？”使臣奏曰：“臣是被役使的奴隶，像耕田的牛。因受派遣故来此地。事实上是明耶岱巴谋杀王兄后为王的。”问：“此信是谁交给你的？”奏道：王之弟和瓦亚都亚亲王交给臣的。交信时孟达侯和孟拱土司在场。问完就让使臣去见明耶觉苏瓦。隔二天后，明耶觉苏瓦决定率领象马大军攻打兄长的部队。各军统领、监军们得知后，急忙出来围攻。丁贝和明耶觉苏瓦的坐象象牙交叉进行了长久的厮拼。后其他援军赶到。明耶觉苏瓦被迫投降。事件结束后，王兄召御弟来说：现明耶岱巴已谋害王兄后自立为王。现你我率大军前去父王所在京城罗陀那补罗，设法在那里安身，再见机行事。如果轻信小人谗言，进行叛乱那是不该的。摩诃达马亚扎没有更多地斥责明耶觉苏瓦。只是将为明耶觉苏瓦出谋划策的为首臣相处死。尔后安排了15支人马由景丁出发开向阿瓦。到达孟昆时，作为先头部队的清迈王进入孟昆固守。听到这消息说清迈侯不守信义，暂且不去管它，仍下令继续向父王的京都罗陀那补罗进发。没有对先头部队采取敌对行动。但因正值雨季，江河横溢，大军行动十分缓慢。



（293）阿瓦城明耶乌兹那叛乱



在阿瓦的明耶乌兹那表示效忠明耶岱巴后，与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商量，决定集中央米丁、瓦底、因道、良渊等地象马人员反叛。他还集中了伊洛瓦底江沿岸各城所有象马兵员。尔后，把人员集中起来驻守于色林和央米丁。

汉达瓦底明耶岱巴闻此消息后，即召在土瓦的巴亚加马尼作为先头部队，另派孟拱土司、由阿瓦王明耶觉苏瓦宋之子皎意王殿后。3支人马共有战象100、骏马1000、士卒10000，由陆路进发。水路方面有白象主之子孟达王和良渊王之子明耶瑙亚塔的2支水军，共有战船300，由汉达瓦底向阿瓦进发。缅历990年6月7日（公元1628年8月25日）月曜日，明耶乌兹那登基。9月20日（公元1628年12月5日）金曜日，阿瓦水军在皎德隆受挫兵败。次日9月21日土曜日，明耶乌兹那军败北。汉达瓦底方面士兵继续追击。明耶乌兹那人马被打败后，即逃至宫内奏请王后救命。王后说：“快去云国的我的两位王弟处吧！”但明耶乌兹那又奏道：“我不想去。只请设法救我一命！”王后只是“呸”地啐了他一口。

再说汉达瓦底方面统领监军们已得到命令不准实皆王逃脱。所以再三请求王后说：“若不把实皆王交出，奴等必死无疑。”所以王后只得传来实皆王。将其交给统领监军们。将领们获明耶乌兹那后，即将明耶乌兹那及为其出谋划策的11名大臣一起送至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底后，明耶乌兹那作为道德败坏者被处死，为其出谋划策的11名大臣也被处死。阿杜拉山达黛维王后也欲前往汉达瓦底。故令内傅拘道仰达梅制造舫御。总管奏道，不宜前往。但王后表示：“不能停留，非去不可。尽速制造船舫。”于是将两艘劳加船上修造两层楼阁，并由众多奴才随从相随出发前往。到达汉达瓦底后，国王修建华丽殿阁供其居住。任命总管拘道仰达梅在姑母王后处充当侍从。命巴亚加马尼、孟拱土司、皎意王3支人马坚守阿瓦。将明耶瑙亚塔、孟达王召回。后任命良渊王之子明达纽为阿瓦镇守，率大军驻守。



（294）王兄弟二人由孟乃返回 战胜阿瓦明耶乌兹那部下 活捉明耶岱巴 处死同谋者 底拉黛维与明耶瑙亚塔成亲



王兄弟二人因路途遥远，又因群山连绵、道路艰难，故进军速度缓慢。到达良瑞后请来一位精通占卜术的高僧。一路上将象马人员都收编起来。于缅历990年11月13日（公元1629年1月26日）月曜日夜三更许到达彬牙胜利营地。就地扎营休息。次日清晨，布阵修筑工事驻守。阿瓦方面守将明达纽得知王兄弟二人返回，将人马围着当巴鲁准备抵抗。此时部队4位将领前去请四层寺法师们出面说情，请顾及所有生灵的安危。法师们前往彬牙营地，问及来意时，法师们奏道：“望用智慧考虑到全体民众之安危。”王兄弟二人说：“明达纽乃是父王之皇亲国戚，亦是我等之弟。孟拱土司受到父王及王兄特别之照顾，一直在国王身边侍候。巴亚加马尼一直在父王及王兄手下任职，并受到抬举重用。所以我等此来无意与他们为敌。我等只是想进父王京城内居住。所以他们没有理由半路阻拦。”法师虽再三奏请，但未能成功。最后王兄弟二人请法师们返回。但向法师布施了斋饭用品。将领们得知法师们游说不成返回当巴鲁后，即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德多达马亚扎王知道己方人马镇不住阿瓦守军。阿瓦守军也吓不了自己的人马。但现在若进攻阿瓦，必使将佐兵勇蒙受重大损失。若从长远计，天下必定属于自己。于是便将班基十乡一带所有人等全部送往布坎基，派巴亚觉都和德瓦甘巴留守。北方一带村长等行政长官送来粮食及礼物。将当敏、当德曼等觉西一带汉达瓦底公职人员的妻室及南面垒敦地区公职人员妻室全部投入囚笼监禁起来。

若开方面，由于明耶岱巴谋害父王引起骚乱。故于缅历991年3月19日（公元1629年5月30日）土曜日，派杜因巴拉和神夫队统带自彬牙营地出发。汉达瓦底方面认为时间长久不利，遂派孟达王和明耶岱巴舅父瓦亚都亚亲王两支人马自汉达瓦底出发，开往阿瓦，与阿瓦驻军联合向叔父的人马开战。孟德王等两支人马自东敦基开往鄂达耀和德娄，再由德娄沿着伊洛瓦底江向阿瓦进军。

德多达马亚扎王得知此消息后，就指派御弟明耶觉苏瓦带领大臣及3支人马向德娄进军，坚守德娄城。阿瓦方军得知明耶觉苏率军前来，巴亚加马尼表示，他将击败明耶觉苏瓦。便领一支人马沿着江边向德娄行进。到达德娄后，明耶觉苏瓦部署象马兵员准备作战。巴亚加马尼道：“吾岂敢与王子作战！”此时，明耶觉苏瓦乘名为瑞卑丹的大象，见到巴亚加马尼离开便下令击鼓。尔后又部署攻打孟德王、瓦亚都亚亲王之人马。孟德王及瓦亚都亚亲王均奏道：“吾等不敢对阵。”色固王攻克了实皆城。此时，鄂底贝出来与巴亚加马尼对阵。巴亚加马尼决心与掸人打一仗，即朝鄂底贝迎上前去。鄂底贝见巴亚加马尼靠近，便杀了过去。两头象虽然互相攻击，但无法抵撞。于是二人先让大象后退，再策鞭冲击拼杀。日落，大约过了四鼓，鄂底贝所乘大象精疲力竭、左右晃动时，巴亚加马尼用象鞭砸下，砸中鄂底贝的身上。巴亚加马尼道：“掸奴，汝竟敢同吾较量。”言毕，即收兵回营。鄂底贝也退兵返回。回到军营，象背中座当着众人面说：“当巴亚加马尼举象鞭砸来时，王向后倒，亏我及时扶住才未跌落象下。”鄂底贝心想，汝竟敢当众让我出丑，便在营中将其斩首。巴亚加马尼心想，若这样下去情况不妙。于是翌日清晨，从码头渡向布坎基。

再说瓦亚都亚亲王将部队留守在德娄城附近。明耶觉苏瓦的3支人马也在德娄城牢牢驻守。汉达瓦底的明耶岱巴得知上述情况后，认为当前阿瓦方面以及德娄方面都没有取得进展，倘若这里的人马和叔父的人马会合在一起，我将处于困境。于是就决定率人马投奔若开王。在汉达瓦底的侍卫队统带们前去明耶瑙亚塔住所，请求其出来阻止。明耶瑙亚塔便把统带们的意见奏告明耶岱巴。但明耶岱巴下令：“谁敢不跟随于我？将不愿跟随者全部戴上脚镣带走。”侍卫军们得知在阿瓦的妻室家人被德多达马亚扎王囚禁在囚笼之中，心里都很郁闷。于是他们齐心一致于缅历991年6月1日（公元1629年8月8日）土曜日进宫捕捉明耶岱巴，押送给明耶瑙亚塔。又，阿瓦方面也出兵攻打巴亚加马尼驻守的布坎基城。并于缅历991年6月1日土曜日攻克布坎基城。在彬牙营地的德多达马亚扎王得知此消息后，便把从良瑞请来的精通占卜术的高僧请出来问道：“如今布坎基已攻陷，下一步该如何办？”良瑞高僧奏曰：“别担心，布坎基攻陷后，白古也将被攻克。”尔后又把懂得三藏经及占卜术的学者们请来求教，他们根据箴言谶语奏道：“陛下将兵不血刃，不损一兵一将，如愿以偿。”汉达瓦底方面逮住明耶岱巴交给明耶瑙亚塔后，明耶瑙亚塔为了不让城乡人民担忧受惊，命鸣锣告之：“我让御弟坚尼亚王及侍卫队统带们把明耶岱巴逮捕起来，夺回王位。”同时将此事奏告德多达马亚扎王。阿瓦王在汉达瓦底得知此事详情后，即把侍卫队完成使命之事告之在阿瓦、德娄、布坎等地的部队。部队首领得知此情后，携带大量礼物前去彬牙营地要求释放。但他们到达彬牙后就被囚禁起来。鄂纽和瓦亚都亚等人都是父王的远房亲戚，所以王兄非常器重他们，让其在身旁服役。他们本应加倍效力。可现在却受坏人煽动蛊惑。干了坏事，岂能容忍，故处以极刑。孟德侯是先祖之远亲王兄，对其非常器重，而他却不知报效，听信坏人蛊惑，岂能容忍，故处以极刑。小小的色采隆得到王兄特别照料，不仅得到土司的全副仪仗，并被赐邑食孟拱城。但他也受坏人之挑唆，不好好在孟拱任职，竟然在国王身旁侍候干坏事，岂能容忍，故处以极刑。皎意侯和委达比亚侯这两个在王兄驾崩时不在跟前，一人在耶城，一人在土瓦，虽不知实情。但本该为我效劳，而却为他人服务，以致使将士们疲于奔命，故将此两人囚禁起来。丞相根据王之谕旨一一照办不误。王在彬牙营地逗留期间，缅历991年8月11日（公元1629年10月26日）金曜日，突然刮起大风，将王及御弟明耶觉苏瓦军营之中之铺盖、筒裙、衣衫都卷到上空，掉落在北部当巴鲁地区。同年8月14日 
 

注



 （公元1629年10月29日）月曜日，日出之时，国王由彬牙营地迁移到当巴鲁营地。同年8月18日（公元1629年11月2日）金曜日，西南角突起大风，御弟明耶觉苏瓦帐篷倒塌。该月，御弟明耶觉苏瓦向河边四层寺庙捐献建筑物顶端饰物。明耶觉苏瓦亲自挖土立之。将父王旧宫拆毁，修筑新宫。令比翁辛里正等建筑师们负责修造，并指派4支人马在上缅甸伐树取木。

王命汉达瓦底开来的兵勇在摩诃妙牟尼佛塔宣誓效忠。这样，王在罗陀那补罗居住一月光景，将国事安排停当后，于缅历991年9月11日（公元1629年11月15日）日曜日日出时，由当巴鲁营地出发，前去汉达瓦底。到达汉达瓦底后，有人替明耶岱巴奏道：“请允许明耶岱巴削发为僧。”国王说：“一个杀父之人出家为僧，难道会得到善果？”对明耶岱巴按罪惩处。接着便问：“在谋害王兄时，当场有谁在？”奏道：“东吁南达约达之女辛山瓦底正在为国王揉腿。”于是传妃子前来询问。奏道：“奴正为陛下揉腿，只见一帮人手持刀、棒来到陛下近前，奴即摇晃陛下的腿奏道：陛下快起，有许多人来了。就有奴一人在。正要跑，一个人用刀砍来削去了奴的头发。”王道：“这小女子真是个忠诚的奴仆。”遂赏其3缅斤白银，赐其十家奴仆，放其出宫生活。

王赐长女以底拉黛维之封号。许配给明耶瑙亚塔。对侍卫队各级统带首领均酌情赏以金钱、稻谷或布匹衣料。同时斋请汉达瓦底的村居派和林居派僧侣们，向他们布施了袈裟衣料、宽幅布等物。





[1]
 原文误写为4日，现更正之。



（295）若开王派来使臣



缅历991年11月29日（公元1630年1月31日）日曜日，若开王派来使臣杜因觉、晒加都等人。带来证书中写道：统治毕撒马西部一带各大国的称为阿瑜阇补罗之若开金殿之主、红象白象之主底里杜达马亚扎致书亲密的阿瓦皇帝金殿之主。希望两位金殿之主和睦相处，两国犹如一国一样，黎民百姓僧俗众生安居乐业，使佛教大业弘扬昌盛。在阿瓦王驾崩阿瓦王子继位之际，愿仍像祖辈那样同心同德和睦相处。特遣使呈书陛下，根据先王对子孙之遗训，陛下遣使来敝国，朕才明确了解到汉达瓦底未按常规朕等同意之法统治国家，故希去攻汉达瓦底，可见陛下才智过人。若欲朕亲自率军出征，如情况允许，朕定率部前来。今先派杜因觉、晒加都等前来，以便陛下了解确切消息。11月29日日曜日杜因觉、晒加都一行抵阿瓦。鄂耶妙在巴坦佛亭由泽亚丁卡、亚扎德曼等用马去驮来诏。命仰玛锡、鄂耶丁、神骑手乔巴担任护卫。留若开使臣停留一月之久。阿瓦王与群臣商议复使之事。后遣巴林侯冈突木出使若开。在诏书上写道：孤欣闻统辖毕撒马西部一带各大国的若开红象白象之主亲爱的底里杜达马亚扎陛下告与金殿之主世代一起行善，两王永远友好相处，两国之间如水面无隙，僧俗黎民间坦诚愉快。佛教大业亦如当空日月大放异彩。而在当今陛下与孤王之时，胜似先王年代。真是有识者恰逢有识之人。今陛下遣杜因觉、晒加都一行前来传递此友好敬重之消息，表明陛下不愧为先王之优秀子孙。故倍感欣慰。孤已向杜因觉、晒加都等表述了内心意愿。为使陛下了解这些愉快消息，特遣巴林侯冈孟木等出使贵国。只有迅速派出巴林侯冈孟木等陛下才能了解全部情况。因尚未灌顶加冕所以在诏书行文抬头未写入更多颂词。诏书用金叶书写，置象牙盒内，装在丝绒袋中。另赠若开王礼物有：麝香10副，茶叶10筐。使臣于缅历991年1月6日（公元1629年3月19日）土曜日乘伦锦船前往。

缅历992年4月（公元1630年6月）缅王在第七行宫传旨说，朕之奴仆中有上、中、下三类，但区分不清。只有考核清楚，分成各组，朕之子孙才能明确区分开来。于是经挑选后组成五十夫队组织。将东吁南达泽亚丁克亚、德勒帕耶、卑谬侯乌登觉廷、称为补亚明耶的南达觉都、德多丹侯巴亚泽亚等人的子孙组织起来任命东吁四十刀卫扎巴底哈、界茂侯为五十夫长；将东吁四十刀卫南达底里、底里约达、南达泽亚、仰布翁昆、盾牌手南达巴拉、泽亚仰达梅、奈鲁林等人的子孙组织起来，任命东吁盾牌手约汉人韦路东德亚为五十夫长；将东吁人欧达约、遂亚丁延、赖威仰达都等组织起来，任命冈孟木、琼瑙榜人甘都侯杜因西都为五十夫长；将称之为赖亚泽亚丁坚的南达西都伽马侯之弟鄂推、本因侯耶觉木、琼当侯、梅塔侯、美耶康雷木、界夏侯、南达勃坚、明觉廷之弟瓦亚等人组织起来任命（伽马侯之弟鄂推） 
 

注



 为五十夫长；将东吁因玛侯之子鄂德莱、鄂楚基、鄂坚、谬迪艾侯、杜因登西、杜因登卡之子吴优囊等人的子孙组织起来，任命东吁茵玛侯之子鄂坚为五十夫长；将东吁四十刀卫子弟奴仆之长鄂达亚、勇士首领鄂腊、红盾兵首领鄂谬道、礼品官之孙兑加、德玛汤木等人的子孙组织起来，任命宋侯为五十夫长；将东吁、汉达瓦底村镇食邑者们的子孙，伽马尼之子、迦毗罗侯、艾桑木、绝木等人组织起来，任命耶博木为五十夫长；将德曼德都、那都耶木、仰窦巴、冈皮辛木、鄂耶内侯即丹迪侯、山达侯、鄂谬博、宫翁侯之子鄂布翁等人组织起来，任命吉坎侯为五十夫长；挑选掸邦土司毛甘侯之子孙们组成了青年侍卫组织，后来又增补了一些土司之子孙。先父与王兄在位时组成了拜丁仰五十夫队组织。当缅王任王储时，曾任命乡镇食邑者子孙们为左、右佩刀随从。一些士绅贵人的子孙们也被组成佩刀侍卫组织。一些旧官员和下属乡镇食邑者们的子孙组成左、右十卫士组织；将一些老随从和奴仆的子孙们组成赖亚泽亚都五十夫队、赖威皮五十夫队、敏贡侯五十夫队、乌奈永侯五十夫队、彬达牙侯五十夫队；将南达泽亚等组成五骑士组织；将旧部属孟刀侯随从乡镇食邑者们组织起来，任命泽亚巴拉为五十夫长，后来又补充进去一些马龙人；因为在岸宋按组织分区居住，故称之为岸宋马军；将赐给王后之人员也补充编进其中；将觉苏瓦公主之内傅、内侍、侍槟榔官、侍水官、阿垒尼亚侯迪巴鄂包推、觉廷公主内傅、内侍、侍槟榔官、侍水官鄂翠貌、鄂德伟、鄂端抱等也补充进入马军之中。上述4组织人员皆由第七行宫皇亲国戚大臣采邑们的子孙中选出组成。还选了一些大臣子弟补充到马军五十夫队中去。





[1]
 经核《缅甸大史》，《琉璃宫史》原文漏掉括号中几个字，补正之。



（296）若开王再次派使前来 缅王将旧部属组成五十夫队组织并命名



缅历992年5月28日（公元1630年7月26日）火曜日，若开使臣晒加都、耶突木等人来到。来诏用金叶写成，置象牙盒内，装于丝绒袋中。6月7日（公元1630年8月3日）火曜日在彬底卑佛亭由马军大头领南达梅等与迎使官鄂漆巴和东吁泽亚、鄂耶妙等引导前来。行文抬头与前同，只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象披金鞍红缰。诏书置金盘之上，晒加都端坐象首捧着，使臣耶突木则坐于象鞍中央。到达大殿，由鄂耶妙接过，放在御前所铺细席上的高脚盘中。过了一段时间缅王才走出内宫。然后使臣携礼物入内。收礼官把礼物放在礼品架上。王与使臣就座以后，由鄂耶妙宣读来诏。王与之寒暄后，侍从便为来使奉上用花边金盘盛放的槟榔与拌咸茶。过了片刻使臣告退，缅王退朝入内。留若开使臣停约一月之久，也向若开派出使臣。诏书行文抬头与前同，仅内容不同。用金叶写成，盖上金狮宝印，装在象牙盒内，放入丝绒袋中，送交若开王。同时带去中国布2大匹、14中匹、6小匹共计22匹，漆盒6个，漆片细席10张，茶叶8大筐，嘱送若开长老、官员与长者。两小篓茶叶供巴亚南都、勃林侯与御象官、盾牌长途中食用。从汉达瓦底出发，用一只劳加船载诏书及礼品由御象官与盾牌长乘坐押送。巴亚南都和勃林侯乘一船，若开使臣另乘一船。到丁因之后换乘10艘伦锦船前行。赐给鄂拉盛、那色叶二人每人银元10块；赐划伦锦船的22名船夫每人4块银元。

缅历992年7月26日（公元1630年9月21日）月曜日向若开进发。缅王用两个月时间整顿军队，补充战象、马匹、将旧部属及父王、王兄原来的部下组成亚扎贡达、亚扎丁坚、德瓦甘马、亚扎登卡、内谬瑙亚塔5个五十夫队，在进军时作为使役组织。将老下属、土司、侯王等人的子弟组成五十夫队，后由拜丁延基负责；将从景永带回的奴仆侍从们组织起来，命埃嘎亚扎为首领；将从孟乃带回的侍从乡镇食邑者们组成赖亚道迈耶五十夫队；将包括孟乃、景丁掸族士绅子弟们在内组成了以羌松侯玛尼德瓦为首领的五十夫队组织；将包括孟乃、景丁掸族士绅子弟们组成了以榜朗侯为首领的五十夫队组织；任命良辛侯为东吁明耶觉苏瓦的奴仆乡镇食邑者们子孙的五十夫长；任命南达勃亚为东吁明耶觉苏瓦之奴仆、明耶底哈都之奴仆乡镇食邑者们子孙的五十夫长；任命阿木比亚德扎坎为清迈、孟巴、孟洪、孟斑、景朗等掸族乡镇食邑者们子孙的五十夫长；任命丁玛为景永、孟辛乡镇食邑者们子孙的五十夫长；任命那赛扬木为东吁明耶觉苏瓦、明耶底哈都等人奴仆乡镇食邑者们子孙的五十夫长；任命敏艾侯都艾道木为泽亚加马尼、泽亚南都、觉康木、温多岱木等老神骑手组成的持枪五十夫长，后又将鄂吴加等有同等能力的十神骑、太后之奴仆乡镇食邑者与北部南达约达的亲戚等补充进来。赐给他们金顶金鞍、五层花短顶盔、黑甲、金枪马队标记、黑白旗。从王兄在位时至今宫中人都配有金顶金鞍。在王的侍从马队中除了殿前马队外，又补充组织了亲奴五骑以及御马监巴亚丁坚之弟底里约达、赖威都拉、亚安迪侯、皎皑盾牌手长、耶突觉康木护卫共十骑。赐给他们金顶金鞍、五层花短顶盔、红甲、金枪马队标记、红绿旗。从王兄在位时起重要大臣坐骑都配有金顶金鞍，配镶红宝石的剑。在殿前马队中原有建卑谬王之奴四五十人宫中群臣之子。现又将王兄原赐给王后的人们补充进来。另外宫内马队中原有建卑谬王之奴四五十人宫内群臣之子孙仍留在王兄处。王在云国、清迈处理未竟之国事尚未及加冕。缅历992年8月17日（公元1630年10月11日）日曜日，乘御轿打两顶白伞于8月28日（公元1630年10月22日）金曜日搬回行宫。班德约营寨被火烧毁。缅历9月5日（公元1630年10月29日）金曜日起32路人马由汉达瓦底出发向清迈进军。由月初到月中15日阿瓦的梯莱辛佛塔显灵光。10月4日（公元1630年11月26日）月曜日彗星飞过落于西北角，发出巨大地声。缅王抵清迈后即以32支人马围攻清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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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历993年 
 

注



 4月29日（公元1631年6月17日）土曜日，若开遣使巴亚延达梅、泽亚巴德亚、德瓦德曼来到汉达瓦底。缅历994年1月（公元1632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缅王攻打清迈后，又连取清迈周围52镇。景永、景栋土司也献出良象骏马和子女，以示效忠归顺。唯孟昆城不肯降服，于是缅王命王弟明耶觉苏瓦、底里达马道加、巴亚加马尼与巴亚觉廷4支人马率战象100、骏马1500、士卒40000去攻。抵孟昆后虽几次攻城，但因城池坚固，且火铳枪炮多，士卒伤亡者甚众，只得围困之。

缅历994年（公元1632年）上半年若开使者被召到清迈。诏书由德瓦德曼捧着，骑着饰有金鞍红缰之小象，泽亚巴德亚则坐在象鞍中央。巴亚仰达梅在汉达瓦底患病亡故，已被厚葬。南达梅乘象一头，泽亚丁坚和其他马军首领各自骑马共七骑陪同使节前来。缅历994年3月15日（公元1632年5月23日）火曜日到达清迈。4月20日（公元1632年6月26日）月曜日过清迈王布施捐建的瑞乌明佛亭土桥。洋枪队五十夫长鄂沃切和神骑手鄂锡乃被任命为使臣之护卫。4月22日（公元1632年6月28日）水曜日若开使臣前来晋谒。晋谒前，命德瓦约达和仰窦巴率马百骑和驮运诏书的象一头带放诏书的金质高脚盘从大营至使臣驻地迎接。使臣泽亚巴德亚手捧诏书金盘乘象。德瓦德曼坐在象鞍上，有5名开路侍从跟随。由神骑手鄂瑞梯引导，抵达后，在大营外停候。时辰到时召见。驮诏书的象和抬礼品的人留在议事堂的东南角。使臣被召进议事堂中，鄂昂拉和其他接礼人员及25匹马待在彩棚外菱形格子大门内。当缅王出来后鄂昂拉才走至象及礼物处，让大象低下头来，磕头礼拜后站起接过诏书，取过礼品，不再磕头礼拜直接捧向御前。左侧彩棚中的马兵站在后边。执诏书之人用金托盘将诏书放在大营前铺着的细席之上。当诏书与礼品拿进大营后，若开使臣才被召见。由使者护卫鄂沃切和鄂锡乃陪同进入。到了缅王面前，若开使臣报告礼品清单。当使臣们落座后再递上去。由鄂妙向王读了来诏，王与之寒暄后，由鄂翁、鄂漂从左侧彩棚取来两只金钵，里面盛着槟榔与咸茶，上面盖着圆树叶，请使臣享用。大约吃一包槟榔的工夫，使臣们即告退。鄂翁、鄂漂拿起请使臣用的金钵交给彩棚守卫者拿出议事堂。使臣从该处返回住所。若开使臣抵达4月后，缅王与大臣们商议向若开派遣使节问题。最后决定派赖威登西、韦路德曼、拜纳耶等人前往。所带诏书行文抬头与前同，只是内容不同罢了。诏书写在金叶之上，装入象牙小盒，套上丝绒袋，盖上金狮宝印，再放进木盒内用火漆封妥，置于贡瓦地区出产的红布袋中。将金狮宝印赠给若开王。送给若开王的礼品有：头盔，白贝叶经，红贝叶经，麝香21副，中国布6大匹、6捆，大漆盒6个，漆盘4只，漆片细席12张，漆框纸折6册，以上礼品将在白古拿取。茶叶4筐、干姜6筐共10筐，漆制大槟榔盒一只将随后送去。另，赐给赖威登西上等筒裙两件、衣服一套、麝香3副、漆席3张、漆盘3只、银元80块。赐给韦路德曼上等筒裙一件、手织红布料一块、细布上衣一件、麝香两副、漆席两张、漆盘两只、银元30块。赐给拜纳耶上等宽幅筒裙一件、麝香两副、漆席两张、漆盘两只、银元30块。还赐给赖威登西漆制权杖、合金镶边重10缅钱金钵、重4.75缅钱的金制吃槟榔用石灰盒、重1.9缅钱的金制腊盒、重1.25缅钱的金制牙签和重10.75缅钱的金制茶壶。赐韦路德曼漆制权杖、重7.9缅钱的金钵、重1.6缅钱的金制腊盒、重5缅钱的合金吃槟榔时用的石灰盒。没有赐给拜纳耶随身用品。另，给瓦因窦鄂漆瑙、鄂德榜、鄂高山三人每人两只银漆环。赐赖威登西仆从4人，韦路德曼仆从3人，拜纳耶仆从3人共10人，每人银漆环一只。给丁因鄂拉盛、那色亚伊和30名划船手每人发银元1块。缅历994年9月16日（公元1632年11月17日）金曜日将若开使臣泽亚巴德亚、德瓦德曼召至议事堂，由南达梅宣布圣命。缅历9月20日（公元1632年11月21日）派出使臣赴汉达瓦底。从汉达瓦底乘伦锦船前往若开。

王弟明耶觉苏瓦率兵攻打孟昆，围攻8月之久。因城内断粮，瘟疫四起，无法支持。缅军士卒趁黑夜攻上城去，占领全城。明耶觉苏瓦返回清迈，将孟昆城中一切所获献与在清迈的王兄。缅王征服了云国、贡国、获得良象骏马、贤臣骁将、兵勇士卒甚众。在清迈派重兵驻守。

缅历994年11月（公元1633年1月）王离清迈凯旋而归。次年1月抵汉达瓦底。将孟昆赖延等人组成养象队。当年雷击阿瓦城九下。

阿育王认为登上宝位后应弘扬佛法，故即位为王并未马上加冕，用了4年时间治理国家各项事务之后，才进行加冕。像阿育王一样，缅王也在治理国事4年后，在缅历995年选择良辰吉日，在王祖所建之京都汉达瓦底西北方胜利之土，命人建造极其雄伟华丽之吉祥宫殿，举行加冕仪式。在吉祥殿举行灌顶加冕的程序为：由精通三藏占卜的缅族、孟族相士、学识渊博的缅族、孟族、云国大臣与婆罗门祭司等商量筹划。参考了从摩诃三末多王至净饭王共历334568代帝王所用之仪仗与典礼；从阿阇世王至阿育王共计29代帝王所用之仪仗与典礼；室利差呾罗、蒲甘、彬牙、实皆、阿瓦各朝有威望诸王所用之仪仗与典礼，进行安排。缅历995年6月5日（公元1633年8月28日）火曜日夜3更3时3拔开始建造灌顶加冕宫殿。

建造的程序是：缅历995年5月12日（公元1633年8月6日）月曜日在宝地上供奉各星神，平整场地。5月17日（公元1633年8月11日）土曜日用8对长相吉祥的牛系上金缰、银缰拉上金犁、银犁，由8位婆罗门引导犁地。由长相吉祥的富户子孙朝拜各星神后手握金铲、银铲挖地，撒上7种种子用7种水和来自四大部洲的土和7种土加上肥料牛粪一起下地。5月22日（公元1633年8月16日）火曜日供奉星神之后开始打桩、支脚手架。6月3日（公元1633年8月26日）日曜日供奉星神后开始立加冕殿之柱。立柱的程序是：在殿前由婆罗门口念咒词向天帝释为首的20位神明摆上全副供品，包括稻谷箩、带枝等的椰子、敬神花瓶、盘子、钵盆、白米饭、牛奶、黄油、蜂蜜、糖浆、味美的槟榔、拌咸茶，以及油灯、香木、伞、幡等。供桌下面在盛放供品的竹篮中有炸的食品、酒、槟榔、咸茶等供饿鬼们食用。以上仅是简略概括的描述。6月5日（公元1633年8月28日）火曜日以后，每天都是鼓乐喧天，人们手执金铲、银铲挖土，兴建加冕宫殿。





[1]
 原文误写为994年，与下文所述矛盾。查《缅甸大史》应为993年，更正之。



（298）加冕大典



缅历995年9月17日（公元1633年12月7日），上朝大殿和4个尖顶阁同时动工兴建。大殿兴建的程序安排是：先将在吉祥宫殿正前方的地平整，用7种洁水、7种好土、7种香料喷洒拌匀、大殿门楼柁长6肘尺，檩长7肘尺，后厦宽5肘尺，前廊宽5肘尺半。四周共长108肘尺。门楼用雕花板进行装饰，上面用画眉草盖顶，并吊了顶棚。用布围绕顶棚四周安排成下垂状装饰物，用花色奇异的布制成花边装饰其上并挂有珠宝珊瑚等。柱子也用上等布料装点起来。门楼内则以金、红两色油饰一新。大殿柁长9肘尺零1拳。殿门6肘尺2拳，宝座处高出其他地面2拳，尖顶飞檐状饰物高5肘尺。如此装饰停当之后取吉祥之水的安排是：大路两侧皆装饰一新，每个路口都搭台演出歌舞，蓄水塘也装点起来，四面八方放上斋饭食品、槟榔、咸茶、香料、油灯、旗幡等，由婆罗门拜祭。取水队伍以跳舞者为先导；后面抬着8口大瓮；再后面是青年们扛着108个水钵，钵内插着蒲桃枝；后面是8位乘轿的婆罗门大师；再后面由8名少女分执金罐、银罐各4只；少女之后又是些青年人；后面是顶伞、披绶带、裹着包头巾的大臣们；最后是象兵乘象、马兵骑马相随。来到水塘之后，扮成护水神者问道：“尔等为何来此？”婆罗门国师们答道：“按列祖列宗登基盛典之惯例，如今洪福无量的圣上要举行登基大典，故来此取水。”护水神又问：“现今洪福无量之圣上是否也能顺应天理，为佛教繁荣僧俗利益行事？”婆罗门国师们答道：“就是为了循规蹈礼才来此取水。”护水神说：“祝圣上万福长寿，为了佛教、圣上以及黎民的利益，世世代代积德行善。”取水的队伍遂用金花、银花、金米花、银米花、金块、银块、九宝油灯、槟榔、咸茶等供奉神明之后，念起来自星相经典的咒词。婆罗门国师们与少女们盛好水，队伍由原路依次返回。将水放在国王灌顶洗头的彩棚内。灌顶洗头的程序是：在4个尖顶阁楼上的4只敬神花瓶中放满清水，插上芒果、木雅、孟加拉苹果、马六甲蒲桃、茅根5种嫩枝。铺上细席布单，在盘子上放着带着嫩枝的椰子。在4门各放一只插着5种嫩枝的敬神花瓶。在尖顶阁楼八方，放着用金子做成的太阳、银子做成的月亮等八曜星。并按经典规定礼拜。洗头的具体安排是：将7种大叶解宝叶、金银等7宝放入7种圣水之中，念过咒语。在王的手指脚趾上各戴上10只指环，嘴中也含一只宝石指环。在缅历995年9月23日（公元1633年12月13日）金曜日凌晨4更时举行灌顶洗头礼。洗过头后，将原来的衣服饰物脱下放在尖顶阁楼内，换上白色衣服登上尖顶阁。关于王换上新装登上大殿的程序安排大致如下：先朝拜以天帝释为首的各星神。然后将长3肘尺1迈，宽3肘尺，厚4指的带4条腿的，用金色描成莲花状的金榻放在大殿殿首之上。铺上特制的褥垫。在丛生榕木板下撒了5种香料的粉末。在彩棚四面各放一只敬神花瓶，其中插入槟榔花蕾与龙血树、马六甲蒲桃、茅根、木雅等嫩枝。王坐于彩棚之内。正东面除有一只敬神花瓶外，还插了4棵根叶果实齐全的香蕉树，此外还有椰树枝、槟榔树枝、各种水果、花朵，点着油灯。在彩棚四周放了108只水罐，每只水罐中都装有槟榔花蕾、龙血树、马六甲蒲桃、茅根、木雅等。在彩棚四周种了鲜嫩的印度榕和丛生榕树。正东方立起一面大幡。在金盘中放着达雷红米饭和美味佳肴，还插有椰子、槟榔、香蕉等嫩枝，点着油灯，放着鲜花、槟榔、拌咸茶等。还有一只打扮起来的小公象。东南角立起一面大幡。银盘之中也放了上述各种物品，还有一只打扮起来的缅甸山羊。正南方立起一面大幡，铁盘中放了上述物品还有一只打扮起来的雌水牛。西南角立了一面大幡，铅盘之中放有肉饭和装饰起来的一家人。正西方立有一大幡，锡盘之中有美味食品和一只打扮起来的驴子。西北角有一大幡，铜盘之上盛有蜂蜜米饭和打扮起来的鹿。北方立一大幡，金盘上放的是五味饭和打扮起来的马。东北角上一面大幡，金盘之上有上述物品和香味饭和打扮起来的公牛。各大幡之间，种着香蕉树，点着油灯，还用打扮起来的吉祥象马围着。周围还有身披铠甲手执盾牌或弓箭的兵勇。从王换装的尖顶阁至吉祥大殿是从右绕行而去的。在通往大殿的道旁布满了旗幡、香蕉枝、椰子枝、棕树枝和灯盏。缅王乘全部装点着宝石的御辇，在象兵马兵簇拥下从右绕行来到吉祥宫。到了大殿门前时，缅甸国师们由宫内走出口念颂词说：“吾王福禄无尽万寿无疆，为了佛教昌盛，圣上福荫，僧俗黎民康乐，以及陛下子孙后代之利益特建此宫。请圣上进宫。”缅历995年9月24日（公元1633年12月14日）金曜日，缅王进入大殿，从右绕行，登上丛生榕宝座。面朝正东，盘膝而坐。由8位婆罗门国师念加冕咒语举行加冕礼。缅王接过君王登基五宝器，撑起白伞。这时用上朝鼓、铜钹、木板、扁鼓、小鼓、牛角号、喇叭、笛子、长管号、弯号等奏起乐曲。国师称缅王尊号为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 
 

注



 。这时8位国师说道：“统治河川大地的皇帝陛下，一定要像所有国王那样遵循国王之规，履行圣君之责。为了一切黎民百姓的利益与幸福去工作、去布施、去持戒。”随后用金壶洒下净水，进行种种布施。缅王正式称帝，并立誓曰：“朕将以为僧俗黎民谋福之法鞭策自己，望能百病不沾朕身，长命百岁，并获能战胜一切凶敌之白象。”誓毕，王子公主、皇亲国戚、文武群臣、土司头人与全体百姓用金银米花向神供奉，一面高呼：“祝吾王长寿！福威倍增，白象等七宝早日到来！祝国家繁荣昌盛！”之后，由5位富绅向缅王献上金、银、铁、藤圈与白牦牛。从御前拿起登基五宝器，捧起其中放有槟榔花蕾、龙血树、马六甲蒲桃、茅根、芒果等嫩枝及念过消灾经咒能避邪消灾之线团的金罐、银罐走在最前面。由大殿一直到吉祥宫之间，地上铺着细席，席上铺上白布。王迈出右腿，一步一步地在白布上走着。路边的人们讲些吉祥的话。在宫殿正东放着锡与铁；在东南角放着欢喜天神石板；在西南角置红毯；正西由少女们手捧金、银、猫眼石等珍宝而立；西北角放白米饭及各种美味佳肴；正北方放着盛满清水之法螺；东北角放5口盛满清水的大水缸；在正中央放着佛龛和经书。在宫殿之下 
 

注



 有带仔母马和带仔母牛。到了吉祥宫过廊，拜过三宝、九曜、公正之神和守城神，命8位国师献上祝福情谊之花。之后缅王抬起右腿，从右门进入宫内。在高贵的宝地之上向三宝、九曜神、天帝、梵天、四大天王、土地神、树神、宇宙神、护佛法之神、守卫八方之神、护身之神、公正之神等合十礼拜。随后用宝石盘盛饭进膳，坐于宝座之上，观赏各种歌舞演出。向王子、王孙、皇亲国戚、将相大臣们赐伞、鼓、额带、绶带、仪仗、称号，并赐城镇乡村食邑。对建造宫殿的建筑师、工匠们给予厚赏。对城内外佛塔浮屠、佛像、僧侣等也安排了重大布施，一连7日。对国内各地的佛塔寺庙及僧尼也布施了八法器。在观看王加冕礼时，一妇人产下一子。学者们向缅王奏道，这是陛下子子孙孙皆为王的征兆。他们也将像陛下一样，视僧俗黎民如亲子。雷击加冕之皇宫，汉达瓦底门扇下方蜜蜂筑巢，则是佛教昌盛王威崇隆的征兆。





[1]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即：吉祥、善良、弘法、伟大的王中之王。



[2]
 缅房屋皆系高脚屋，宫殿亦如此。屋下殿下可储放物品牲畜。



（299）向阿瑜陀耶派出使节 处理汉达瓦底事务



缅历995年10月23日（公元1634年1月11日）金曜日，缅王向阿瑜陀耶派出使节。诏书的行文抬头是：管辖缅甸、汉达瓦底、翁榜、八莫、卡随、贡、景永、清迈各邦及各邦国王，金、银、琥珀、宝石矿藏之主，金殿之尊，万物之主宰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向亲爱的阿瑜陀耶陛下致意。将两面书写的金贝叶放在嵌着宝石的象牙盒内，外套丝绒袋，装在红漆木盒中，然后再套上麻纱袋打封盖印。诏书底稿用贝叶抄好，与金贝叶同放。王派杜因、达勒巴龙昂等人前往。大元帅巴亚加马尼也致函阿瑜陀耶大将军。行文抬头写道：对福威崇隆、统辖各国、各宝藏之主、吉祥的宝马、宝象之主、励行君王十规、具贤人七德、以坦诚之心像阳光驱散黑暗般制服所有狡猾奸诈者，以波罗蜜才智战胜五难的王中王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陛下的永远忠诚的大元帅友好地致书阿瑜陀耶堕罗钵底国宝殿御前大将军。书信用金贝叶书写，置红漆木盒内，虫漆加封，装于中国红绸袋内。袋内还装有一份掸文译稿。两封书信一样。书信内容不再赘述。



（300）达龙王 
 

注



 在瑞牟陶塔周围建寺院扎拉甘梅雷等叛乱 若开使臣到来



当达龙王在瑞牟陶佛塔周围修建4座寺院尚未竣工之前，建庙之工头扎拉甘、梅雷等人与毛淡棉孟人密谋，于12月6日（公元1634年2月22日）金曜日夜一更许拥入典仪殿到达兵器库门前。守卫之掸族士兵四五百人手持长枪驱赶，叛乱者多数被杀，一些被生擒，另一些则抢到武器逃往东面毛淡棉固守。缅王命明耶瑙亚塔、巴亚加马尼、彬尼亚江道率3支人马，共有战象200、骏马3000、士卒30000，向毛淡棉进剿。缅军趁叛乱者尚未稳住阵脚，进行攻击。叛乱者不敌，于缅历996年2月3日（公元1634年4月5日）金曜日全部溃败。经审问后，缅王下令将主犯处死，可保留其性命者置于毛淡棉，将一些贵族子弟集中于阿瓦，按不同组织分区居住。另有些叛乱者则逃往阿瑜陀耶、若开。缅王还令汉达瓦底一些人迁往阿瓦。

缅历996年6月（公元1634年8月下半月至9月上旬）若开使臣泽亚德曼、贡那亚扎德曼、德瓦德曼偕10名随从由敏东一线来到德叶城。缅王派御前的妙觉五十夫长、妙山薄、鄂耶山前往迎接。由卑谬派伦锦船送来。由于在阿腊渠搁浅，只得用独木长舟去接。7月12日（公元1634年9月23日）月曜日停靠那伽码头。来使所带诏书置槟榔托盘之上，用备金鞍之小公象驮运。3位使臣乘象。司库昂吞侯手捧槟榔托盘，甘漂侯乘象护卫左右。象队抵达使驿时，受到底里拜彬率领的100名戎装宫前马军骑士的迎接。使臣被安置在城南德潘彬尼亚地区的驿馆内。3位使臣分别住在萨丁德、德仓帕耶、孟养3座楼内。护卫妙山薄、鄂耶山等人则住另一楼内。7月18日（公元1634年9月29日）金曜日，宫廷侍卫鄂聪、神骑马军泽亚等人来到驿馆传唤。在马东漂亭，由彬尼亚仰、仰达梅兹林仰、泽亚觉廷、明拉瑞当等人护送，骑座备红鞍韂的小公象前往王宫。诏书由德瓦德曼捧着。泽亚德曼、亚扎德曼各骑一象。使臣护卫鄂妙山薄、鄂耶山骑巴走在前面。到达亭子时，鄂妙在亭子门前迎接，由鄂翁开宣读诏书、鄂妙单抄录。后把放诏书的高脚托盘和诏书一起放进象牙盒内，然后放入丝绒袋内，盖上印记放入红色木盒内，加盖金狮印。诏书说：统治西部一带各大国的阿瑜阇补罗若开国君主、白象王底里达马亚扎亲切地向统治东部苏那波兰达下属各国的宝矿之主、阿瓦金宫主人国王陛下致意。陛下派赖威登西、韦路德曼、拜纳耶等高举诏书前来。得知陛下在清迈身心愉快，治理国家有方，使佛教繁荣昌盛，对此感到无限欣喜。陛下送来诏书之内容详悉，言之有理，无可争议。陛下来诏中还提及，祖父白象王是富有怜悯与爱心的，所以能和睦相处。在3位国王和睦相处之中，东吁王和祖父白象王不仅形影不分，而且精诚团结。在处理国家之间、君王之间或各国人民之间的事务时，不仅能秉公处理，且注入爱心、友善之心。彼此达到真诚了解，确实是不易的。所以朕在信中提及希望知晓陛下的爱好。学者和仁义之士都称赞陛下对建立东吁城的3位先王富有情谊。因而使佛教繁荣兴旺，为僧俗黎民造福，使子孙后代对情谊永志不忘，对皇亲国戚之情也常系心间。由此可见，有了情谊就有正直之心，从而对现世和来世有真正的了解，成为有识有学问的挚友。朕在信中表示希望陛下能牢记此理。朕在珍贵的金贝叶上写下“爱”字之时，就把陛下认为是朋友。民族是永生不灭的。朕认为陛下应把朕作为心目中众多朋友中的盟友，是比一般朋友更可信赖的人。被称为人世至尊的历位佛祖，在现世轮回中也给众生以保佑与扶持。人们对陛下都是大力赞颂的。我们之间盟友之情已经生根成长。无论从在还没有悟道的众生中，只有众多帝王、王子的利益，没有某个帝王的私利，但也难以使所有的人满意这一点考虑，或从帝王的事业、工作与职责，或为避免学者们的指责，或为了能得到学者们的赞扬，或为佛教大业的弘扬广大来考虑，我们两位帝王都必须仔细审视计议。这也需要我们两人同心同德真诚相待。出于此心，朕写此信致陛下。切望陛下以博大崇高的智慧进行深思，并复函于朕。因朕实不敢听信陛下下属之言。有所闻才进行查实。我确信只有等待泽亚德曼、贡那亚扎德曼、德瓦德曼早日返回后，才能确切得知陛下健康状况及其他诸事。





[1]
 Thalun，旧译他隆。意即：安然而死之王。




下卷 第十九编





（301）若开王贝叶书 
 

注







上文所述若开王贝叶书中还写道：另有一事，食邑毛淡棉的孟人派员持函来请朕救助。朕看他们害怕的样子，对他们说，不用怕吾兄。你们应该说些不让陛下生气让他中听的话。不然，就会惧怕陛下而不敢接近了，这样也只能成为外奴，就算是不跟随吾兄，要作为朕的奴隶。但你们知道我们两位帝王也似先王一样，两国如一国，两人如一体，任凭海枯石烂，情谊永远不变。这是未来佛陀们所宣扬主张的。我们子子孙孙永结友盟，行动一致。朕劝他们不要依附敌国，永远视自己为奴仆，追随陛下。他们不了解陛下的意图也是一个原因。传言说陛下对流放格礼的孟人将下令处以烙刑，孟人惧怕死难遂逃来我处。这些情况也一并告之。

缅历996年8月1日（公元1634年10月11日）金曜日，使臣被召见。宫廷侍卫鄂缅、神骑马军鄂泽亚等前来传旨。德瓦德曼手执来书骑上备有红鞍韂的公象。泽亚德曼、贡那亚扎德曼各骑一象，从东边过来。离皇宫4达远的地方，使臣们的象骑停下。泽亚德曼、贡纳亚扎德曼来至宫内。缅王出朝入座。鼓乐停止吹打后，昂拉和接贡品官员及42名手执竹杖的士兵从饰有菱形格状墙后出来列队于朝前。使臣命公象跪下，将来书递给昂拉，又走了4达远，接贡品的官员随后跟上。在接贡品官员后的40达处，是使臣和护卫妙山薄、耶山等。他们进入宫中便把来书放在金高脚盘上，金高脚盘下铺下了垫子。垫子下为细席。礼品放在宫中之后，人员便向左往里走到左配殿，站在骑士的后边。若开使臣朝前走去，由贡纳亚扎向缅王献礼。献礼毕，鄂妙起身宣读抄录于纸帖上的来书。缅王与来使交谈，千夫长昂突指派男侍鄂开给每位使者献上一份拌咸茶。拌咸茶放在漆盘上的四周有花纹的金制圆形带盖盒中。献茶毕鄂开退出，若开王进献礼物为郭郭宿布 
 

注



 12匹、马磨尼布 
 

注



 5匹、上浆白布20匹。在宫中，泽亚登卡按旨意与昂突一起把礼物收下。缅历8月14日（公元1634年10月24日）木曜日，安排使臣拜会南达梅。使臣们分乘三头象前往。南达梅在府中以槟榔、咸茶招待。若开使臣回赠了3匹细布。谈话中问及若开大元帅等文武大臣的年龄，使臣答曰：“国王咨政摩诃南达都利亚56岁，摩诃南达觉廷56岁、南达丁坚50岁，都拉觉廷45岁、底里泽亚觉廷60岁、若开王太傅亚扎勃拉觉廷57岁、统帅巴亚觉廷58岁。南达西都54岁、赖亚泽亚丁坚55岁。”





[1]
 本节原书漏列节名，现按内容补上。



[2]
 一种洋布名。



[3]
 一种洋布名。



（302）给若开复信 修建王宫 
 

注







加冕盛典礼成之后，缅王给若开国复信。诏书之首这样写道：“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甘菩遮、罗摩迎、凯摩罗塔、佐底那格拉、罗陀那补罗、室利差呾罗、阿梨摩陀那、给杜摩底、汉达瓦底、达耶瓦底、妙瓦底、莫塔马、土瓦、清迈、景丁、景栋、阿南、景永、丁维、孟密、底宝、孟乃、良瑞、八莫、孟拱、孟养、格礼、孟林、盖马、孟卯等各邦国的统治者，银矿、金矿、琥珀矿、红宝石矿之主，金宫之主，众生之主宰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友好地向统治中部西方一带各大国的红象之主底里杜达马亚扎陛下致意。”金诏书写在镶有红宝石的贝叶上，连同原稿放在象牙盒内，装进丝绒布袋，又放入木盒内，再用漆密封，盒盖上镶有九种珠宝，打上金狮宝印。木盒放在泽达温殿，是由带篷轿子抬入的。使臣们由丁因沿水路去卑谬，因怕声张故没有对外宣布。

为了像天爱帝须王那样举行两次加冕典礼。缅王在汉达瓦底处理完各种国事后，于缅历996年10月16日（公元1634年12月24日）火曜日回到先王和王兄的遗业罗陀那补罗阿瓦。到阿瓦后住在当巴鲁行宫中。996年11月7日（公元1635年1月14日）火曜日拂晓三更6时3拔进入阿瓦白茅宫殿，并于8时2拔上朝。该殿建于996年6月18日（公元1634年8月30日）拂晓三更1时。

缅王着手兴建王宫，为修建四层宫殿，首先命人前往实皆、色固茂等地选伐一些长得挺拔齐整的树木，作为宫殿各处主要支柱用。将这些木料做好记号后，与别的木材一起，于996年5月24日（公元1634年8月11日）日落后4时1拔放入江中，举行盛大仪式祭祀99位预流果神、8曜及护国神、守城神等，此时鼓乐齐鸣，供上佳肴鲜果。王子、王孙、土司、头人、文武大臣、马兵象士、财东富贾们分乘大船小舟在鼓乐伴奏下逆流而上直至摩诃茂。此时，只见建筑皇宫用木自动地漂到船前继续往前。到达界野东面的因宾时，船桨雀跃，木头都搁浅停留在阿瓦城曼昂码头。按经典著作所述，为这些木材必须向罗刹王供奉各种香酥糕点、甘蔗、香蕉、椰子、香料、鲜花、旗幡、油灯、槟榔、咸茶等，并向罗刹王念诵咒词。供祭食物后，用金锯、银锯将树根树梢各锯去4寸，再向罗刹王献上美食及伞、旗幡。婆罗门祭师用金钵、银钵、有纹路按顺时针方向转的海螺壳将之洗净。

6月2日（公元1634年8月14日）拂晓三更2时2拔，在王子王孙、土司头人、皇亲国戚、文武大臣、财东富贾们簇拥下，马路被装饰打扮一新，舞蹈者翩翩起舞，人们击鼓奏乐祭祀各路神明。将相子弟们化妆打扮后手执彩色丝带吹吹打打，把建皇宫用木料送至工地，将树根朝西，树尖朝东。同时还为喜庆星神修建神殿，并供奉水瓶、发芽椰子、金属盘子、钵、牛奶、黄油、蜜糖、甘蔗、香蕉、伞、油灯、槟榔、咸茶、米花、旗幡、谷箩、米箩。文武大臣子弟们口念咒语，用海螺、金盘、金钵清洗108个金罐。然后用金盘、金盖、金钵、金匙陈列果品祭神、头扎包头巾的建筑大师们手持画线用的金绳、银绳，在木材上比画好，又用金锛、银锛刨木。木匠们无从下手时就先祭拜神祇，即可得心应手。把这些奇特的建宫木料刨平后，又用金凿银凿雕刻飞檐等各种装饰物图像花纹。然后又按古法祭祀星曜神。

6月13日（公元1634年8月25日）土曜日，拂晓三更5时2拔开始丈量建宫处土地。8月28日（公元1634年11月7日）木曜日清晨四更过1拔，8对长相极好的耕牛佩有金缰、银缰，用金缰、银缰拖着金犁、银犁、金铲、银铲，由8位婆罗门牵引，在建宫地上开犁挖土。9月11日（公元1634年11月20日）水曜日四鼓5时3拔播下7种谷物种子。9月25日（公元1634年12月4日）水曜日拂晓三更4时1拔正式开始建筑皇宫，并祭祀星曜神。10月3日（公元1634年12月11日）水曜日四更3时1拔，开始挖护城河。10月9日（公元1634年12月17日）火曜日午夜2时1拔用7种水、7种土、7种香料、牛奶、黄油、蜜糖、匍匐冰草，牛粪等搅和涂抹，犹如铜镜一样平滑。10月12日（公元1634年12月20日）金曜日午后5时祭祀星神后，在建筑各座宫殿的土地上给道行高的僧俗们布施斋饭。请僧侣们念诵消灾经，给僧侣们布施许多物品。给国内外实皆、彬牙等地佛塔寺庙内的佛像、菩提树、榕树布施香烛。给护国神、护门神、护路神等供祭香火、油灯、槟榔、咸茶、香酥食品以及小鼓、大鼓、弯琴、椰笙等。人们身着盛装，将从正宫一直到所有建筑用地，从右向左缠上彩带，开始奠基打桩。10月16日（公元1634年12月24日）月曜日，鱼肚露白之时，雕制星神像，祭祀星曜神。10月17日（公元1634年12月25日）水曜日，黄昏一更过3拔开始搭建皇宫后墙脚手架。午后开始建筑王妃的宫殿。10月23日（公元1634年12月31日）火曜日夜一更5时1拔开始雕制国王宝座。午后3时搭建皇宫正宫脚手架。像前面所述对星曜神进行祭祀。在宫殿四面八方搭起牌楼彩棚，向有道行的尊者、圣者、僧侣们布施斋饭。请僧侣们念诵消灾经后又布施大量物品。11月3日（1635年1月10日）金曜日，太阳初升之时，鼓乐齐鸣，王子王孙、文武将相们穿着盛装，雕修整理新建宫殿所用木料，然后用白伞盖住雕修整理好的木料顶端，并用棉布拉起幔帐，然后插上棕榈树枝、椰树枝、香蕉枝。由婆罗门祭司们用少女们汲取来的水进行冲洗。建造宫殿的顺序是这样的：在正东建一长廊，在幔布上画上月宫和月神，配以白色饰物挂在长廊上。然后请占卜师念咒供祭敬神用花瓶、椰子、稻谷、大米、托盘、钵、香酥食品、水果、花卉、油灯、槟榔、咸茶、香料汁等物。同时还请占卜师按经典著作规定祭祀29尊星神。

缅历996年11月7日（公元1635年1月14日）火曜日，婆罗门祭司手持放着金米花、银米花、金灯盏、银灯盏的宝石高脚盘自右向左绕场一周祭祀天帝释、梵天、四大天王、树神、土地神、宇宙神、十方诸神。祭祀完后鼓乐齐鸣，口念颂词。与此同时，人们手持犁头开犁破土，来自巴勃、都律扎、阿梅达、拘利等地民众，把土集中于自己家乡的方向。11月11日（公元1635年1月18日）土曜日，正午1时3拔，将各种兰花，避邪去瘟药与醋混在一起，经过念咒涂抹埋入坑内的柱根，然后用金、银、白铜、红铜、锡、黑铅、九宝、七种谷物等填满各坑，然后由右至左埋宫殿主柱。夜三更6时2拔开始加工宫殿主柱榫眼、榫头。11月14日（公元1635年1月21日）火曜日清晨四更2拔9微兹那，为单身侍从候差殿上梁，雕殿顶神像，挂上风铃。11月20日（公元1635年1月27日）月曜日晨三更7时在18个盛水的金罐、银罐中放入香料，用金钵、银钵泼水以祭祀梵天，然后上梁。皇宫内3座主殿、6座带尖顶阁的配殿及其他10座宫殿全部上梁。夜一更2时，卸下单身侍从候差殿所需木料，为御用金辇、御用睡榻的尖顶阁涂漆，为皇妃修建宫殿。11月28日（公元1635年2月4日）火曜日，为建单身侍从候差殿做准备，开榫，上梁。12月10日（公元1635年2月15日）土曜日，单身侍从候差殿继续上椽。安放防鸟铁丝网。12月14日（公元1635年2月19日）土曜日下午4时为建筑帝王上朝殿做准备。12月26日（公元1635年3月3日）月曜日晨四更3时宫殿砌砖，修鳄鱼卧状饰物，为帝王上朝殿奠基。当时发生地震。1月8日（公元1635年3月15日）土曜日，为泽德班佛塔放置宝物，修皇城，筑城门，挖水池。1月9日（公元1635年3月16日）日曜日四鼓1拔，在尖顶阁上安装四棱形饰物。制宫廷御用仪仗，浇铸大锣。997年2月5日（公元1635年4月10日）木曜日晨一鼓3时3拔为北寝宫备木料。2月8日（公元1635年4月13日）日曜日三更1时2拔修吉祥殿，摆带柱龙床，挂饰有飞檐状的帷帐。2月15日（公元1635年4月20日）日曜日晨一鼓2时上瓦，抹灰浆。进入2月19日（公元1635年4月24日）木曜日的午夜6时1拔建帝王上朝殿，修御膳房。象厩及修长廊门。2月22日（公元1635年4月27日）日曜日晨一鼓2时3拔，修建宝座、飞檐四棱形饰物及宫殿楼阁屋顶的饰物。2月28日（公元1635年5月3日）土曜日晨7时3拔给大鼓蒙鼓面。3月5日（公元1635年5月10日）土曜日午夜3时3拔修建举行洗头仪式的宫殿。3月4日（公元1635年5月9日）金曜日午夜3时3拔撑起白伞。给圆鼓、上朝鼓蒙鼓面，给北寝宫、宫殿过厅、单身侍从候差殿挂幔帐。3月11日（公元1635年5月16日）金曜日晨一鼓1时1钹为建城立碑。至此修建皇宫事即告结束。





[1]
 接本节内容补写了“修建王宫”四字。



（303）达龙王迁入新宫



达龙王迁入新宫程序如下：在适宜之地的3座尖顶阁楼雕以新颖奇特之花纹，然后涂以红色、金色朱砂，屋顶装有布料围饰。在入宫前一天，在王宫进行祭祀仪式。将42只敬神用花瓶各用一根念过咒语的线缠绕后，再用7根线缠绕每只花瓶，插上贝昂树叶、榕树叶、芒果树叶等，再念咒语为每个花瓶灌满水。铺上细篾竹席，上面放谷箩，谷箩上放米箩，米箩上放上述敬神用花瓶。上面再放上发芽椰子。再将白布蒙上椰子。在托盘和钵内放满了米饭、牛奶、黄油、奶油、蜂蜜、蔗糖、香蕉、香酥酸甜食品。两侧放两盏油灯，在香炉里放入伽兰香、沉香、黄兰香、檀香、松树、肉桂、安息香、柳安树脂等点火梵烧。然后低头念咒。从铺席开始做一切事都得念各种咒文。咒文均出自帝王加冕礼经典。王宫主殿祭祀吉里梅克拉神和其他6尊神；南凉亭祭祀德勒梭神和其他8尊神；西宫祭祀摩诃勃勒梅神和其他10尊神；北宫祭祀德牟德意神和其他7尊神；枢密院祭祀底里神和其他9尊神；宝座祭祀玛黑都亚神和其他36尊神；长廊祭祀布翁马德克叶神和其他5尊神。在每尊神前都摆上一个敬神用的花瓶，在托盘上盛有米饭和牛奶，各有一位占卜师念咒祭祀。东门祭祀难陀神；南门祭祀叶开神；（西门祭祀维尤腊神） 
 

注



 ；北门祭祀德勒梭神。在京城四面达德亚塔神王及其他30尊神守护东门；维尤拉格神王及其他30尊神守护南门；维尤伯克神王及其他30尊神守护西门；固维亚神及其他30尊神守护北门。对这些神也供奉敬神用的花瓶、椰子、放香酥食品的托盘和花、香料，也由占卜师念咒祭祀。取吉祥水的程序以前已有先例，现仅简要地叙述一下：走在最前面是持红盾的士卒，其后依次是金盾手、金弓手、金枪手，再后是跳舞者，其后是用挑子担着的8只大水瓮，之后是身着盛装的官家子弟抬着的18只水罐。占卜师们乘轿随行。纯洁的少女们佩戴着项饰乘轿抱着4只金水罐、4只银水罐随行。王子王孙、文武臣相、富翁士绅、御林军头目、王侯食邑者也各乘象骑马或坐轿随后，到达河埠头后，全船上响起了鼓乐，长唢呐也吹奏了起来，8位占卜师和少女们到达河水汇流处，首先向统治5条大江、500条小河神圣的玛尼梅克拉神敬献金花、银花、金米花、银米花、金灯盏、银灯盏、金块、银块以及9宝。朝拜祈祷完毕后，为了汲取洁净的水，占卜师诵念摘自吠陀的咒文。汲完水便按来时顺序返回。在举行洗头仪式前，首先祭祀火神。洗头仪式与以前相同。

缅历997年3月19日（公元1635年5月24日）土曜日举行洗头仪式。将仪式所需衣服集中放在竹帘上。缅王换上洁净素色衣服，走向一座尖顶阁宫殿，再换上国王朝服。在进入金殿前，在金殿阶梯的正东方放着取暖火盆和米筐。东南角放着伞、旗幡、油灯和米花。正南方放着欢喜天神像、石板、石刀。西南角放着一种叫红甘巴拉的植物。在西方站着手抱着猫的珠光宝气的少女们。西北角放着洁白的米饭和佳肴。正北方放着盛满水的海螺。东北角放5只盛满水的水缸。正中间放着佛陀的三藏经书。殿下面放着白色带仔母马和带犊母牛。在龙床四周，正东方布置成殿前样子；东南角放着拂尘；南边放着驱象用带尖铁钩的象鞭；西南角布置成鲮鱼群状物；天花板上吊有吉祥的下垂物；在枕头下面为百层白莲花状。在国王自右向左环绕皇宫进宫路的两旁装饰着旗幡、油灯、凉水缸、甘蔗、香蕉、椰树枝、槟榔枝等。在皇宫的西门巴勃地区，左边有骑坐母象的全副戎装的火曜日生的士卒，右边有骑坐小公象全副戎装水曜日下午出生的士卒。另外还有80名士卒守护在象的旁边，他们头戴短头盔、身穿铠甲，手持武器。在皇宫东门正前方都律扎地区，左边有骑坐母象的全副戎装的日曜日生的士卒，右边有骑坐小公象的全副戎装的土曜日生的士卒。另外还有20名士卒守护在象的旁边，他们头戴短头盔、身穿铠甲。在北门阿梅达地区，左边有骑坐母象的全副戎装的水曜日上午生的士卒，右边有骑坐小公象的全副戎装的金曜日生的士卒。此外还有22名头戴短头盔、身穿铠甲的新入选的士卒守护在象旁。在南门拘利地区，左边有骑母象的全副戎装的月曜日生的士卒，右边有骑坐小公象的全副戎装的木曜日生的士卒。此外还有89名戴短头盔、身穿铠甲的精兵守护在象的周围。这样安排妥当后，国王从换衣的尖顶阁宫殿出来走向皇宫时，乘坐用宝石装饰的车辇由右向左前进。象兵、马兵手执武器的将士簇拥前后，人们手捧君王登基时所用之五宝器，同时吹奏击打上朝鼓、扁鼓、剃度仪式用鼓、水牛角、蒲桃木制管乐器、海螺、长笛、双管笛、弯笛、镲、板、钹等乐器。到达皇宫长廊时，梵天后裔8位占卜师以及头戴礼帽身穿洁白衣饰的建筑师头领奏道：“统治八方水土的伟大的执法之王陛下威德崇高。在长寿的120年中，为了佛教的昌盛繁荣，为了陛下和陛下子孙后代及百姓大众的幸福修建此皇宫，请陛下入宫。”

缅历997年3月19日（公元1635年5月24日）土曜日，在地上铺上细席，上面再铺白布，缅王从御辇下来，撑上金柄白伞前行。到达长廊时，首先向佛、法、僧三宝叩头朝拜。然后向天帝释、梵天、九曜、正义之神、十方守护神、护身神、护宫神等祭祀礼拜。8位占卜师用法螺举行洗头礼仪式，国王进入宫殿。然后由出身高贵的大臣在大殿宣读颂词：“威德崇隆的国王陛下，愿陛下在漫长的120年间，为了宗教的昌盛，为陛下自身，为子孙后代幸福以及全体百姓的幸福而努力。”颂词读毕，国王迈出右脚登上大殿，从正殿门进入布满宝石的吉祥殿中。国王朝拜祭祀佛、法、僧三宝，九曜、天帝释、梵天、四大天王、土地神、树神、宇宙之神、护教神、十方守护神、护身神、正义之神等。在用过放在宝盘中的香酥食物后正式在宝座上就位。这时盛大的歌舞演出开始，国王向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臣相赐相应的伞、鼓、绶带、额带、仪仗用品、尊衔及乡镇采邑。赐给建筑师头领及所有建筑师很多物品。同时向国内外佛塔寺庙、僧侣居士布施大批斋物。向国内佛塔、寺庙的高僧进行祈祷并布施。封王弟明耶觉苏瓦为王储并赐色林城。登上苏那波兰达、丹巴提巴、室利差呾罗、泽亚沃德纳、罗摩迎、哈梨奔猜、佐底纳格拉、凯摩罗塔、甘菩遮、秦十国之中心——罗陀那补罗阿瓦金宫的、威德高崇的国王陛下以其权威使其国家日益繁荣。阿瑜陀耶、万象、若开、埃格巴等国君王也以尊敬的语言派遣使臣来书祝贺并赠礼品。国王以其威德为现世谋利，为了来世创建功德。还在缅王作为王子居于卑谬时，见到鄂达巴王的功德善事德勒马佛塔就曾立誓，假使我发迹达到登峰造极之时，将建造一座像德勒马佛塔一样的佛塔。于是国王便下令安排修筑像德勒马佛塔一样的亚扎马尼素拉佛塔。此时，学者们奏道：“古话说，咖咙神完成功德后，亚底山的鸢将飞得无影无踪。意喻世间一切均属无常。”国王则说：“倘若不建佛塔能与世共存吗？只有做善事功德才能进入神国涅槃。”敦丁大臣所著《新史》中说，该塔系仿竺多般王建之包包基佛塔所造。但根据《亚扎马尼素拉佛塔史》七行贝叶书中所写，亚扎马尼素拉佛塔珍藏舍利一尊等语知悉，该塔并非仿竺多般王建之包包基佛塔，而是仿鄂达巴王建之德勒马佛塔所造。《缅甸大史》中说：德勒马佛塔是竺多般王之功德事业。但在那瓦德的《金国两地》一诗中说，德勒马佛塔并非竺多般王的善事，而是鄂达巴王之功德，他在诗中这样写道：

“九世宫主 
 

注



 ，统治告终。

鄂达巴王，威德盛隆。

正直坦诚，善举重重。

九种珍宝，三十尊供，

制成珍藏，安放地宫，

百倍努力，建塔玲珑。”

在诗的第三段中说：

“如触苍穹，高耸云中，

宝塔留世，德勒马名。”

由此可见，德勒马佛塔系鄂达巴之功德善事。缅历998年（公元1636年4月3日）土曜日举行洗头仪式。2月23日（公元1636年4月16日）金曜日在丁泰地区为修建功德善事亚扎马尼素拉佛塔进行平地。在闰4月22日（公元1636年7月13日）水曜日午夜5时1拔开始修建存放镇塔物品的地宫，浇铸与国王体重相等的金佛。





[1]
 原文漏掉括弧内几个字，根据《缅甸大史》所记补正之。



[2]
 指竺多般等九世君王。



（304）在因耶佛塔院墙内书写三藏经和吠陀 南达约达大臣简况



5月7日（公元1636年7月28日）木曜日浇铸银佛。6月3日（公元1636年8月22日）月曜日在佛塔院内修建茅屋行宫。6月10日（公元1636年8月29日）月曜日夜三更5时2拔为地宫铺石板。6月22日（公元1636年9月10日）土曜日国王乘国王乘坐带尖顶阁的轿子出巡。9月16日（公元1636年12月2日）金曜日国王亲自在地宫放置第一批镇塔物。10月1日（公元1636年12月16日）金曜日深夜一更6时3拔铺设第二个地宫的石板。11月11日（公元1637年1月10日）水曜日夜三更3时在地宫放置第二批镇塔物。是年国王乘船观赏赛船盛会水上表演。缅历999年4月23日（公元1637年7月3日）月曜日晨一鼓5时2拔，为第三个地宫铺设石板。6月10日（公元1637年8月18日）金曜日夜一更3时2拔安置第三批镇塔物。同年5月发大水，并发生地震。11月20日（公元1638年1月23日）火曜日，开始在因耶佛塔院内搭临时彩棚开始书写三藏经书和吠陀。国王褒奖深刻理解三藏经的圣僧尊者。仪式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在摩诃妙牟尼佛塔四周书写。

缅历1000年（公元1638年）由法师考问学习佛教经典的小沙弥。为能善释经典意义的小沙弥受戒。共有18名和尚，7名沙弥。仪式于当年2月4日（公元1638年4月5日）日曜日午后7时3拔举行。在摩诃妙牟尼佛塔东面搭建大棚向乞丐、修行者等发放布施。在任命巴亚加马尼、彬尼亚江道为丞相时，也任命南达约达为辅佐大臣。这位南达约达的来历是：号摩诃达马亚扎的阿瑙白龙王征讨卑谬。当卑谬城破时，卑谬仰乃王身旁有人手持大刀力阻阿瑙白龙王的兵勇伤害卑谬王。此人即是南达约达，当时年仅13岁，名叫鄂廷艾。后臣服于阿瑙白龙王，王认为他是一名忠君的奴仆。回到京都时王说，朕征服卑谬得一位法师和一个俗人。在《师尊世系志》中曾有解释：一位法师即指底比德加林加亚——当毕拉觉法师，一个俗人就是南达约达。王弟继位登基时，赐鄂廷艾以“摩诃德勒帕耶”之号。鄂廷艾却谦虚地奏告国王：一些比奴资历深的人定会对王赐与奴如此称号感到不快。奴仍用原来之名为吾王效力吧！他每次进宫都向国王叩拜3次：一次在家，一次在皇城门口，一次在皇宫阶前。他常奏请国王要重用那些有能力又不取金银赏赐之人。根据古人所记应召见通晓法典故事历史传说之人进行商议，再赐以应赐金银、布匹之奖才是圆满的。王在王命诏书上写道：南达约达从卑谬王得到卑谬直到失去卑谬为止，一直侍奉其左右。王兄在位时也一直任用他。所以他对各方面情况都非常了解，富有经验。他知恩知德，忠心侍朕。朕信任他，故封其为大臣。南达约达实为巴亚加马尼之甥鄂廷也。

缅历1000年3月6日（公元1638年5月7日）月曜日修建妙声鸟御舫。3月12日（公元1638年5月13日）日曜日缅王来到枢密院。国王为父王与妃子、宫娥所生之王子、公主与来自汉达瓦底东吁的王子、公主配婚。赐子德钦觉号明仰达梅，与公主钦明固成婚，赐彬德莱城。赐子德钦漂与公主明漂成婚，并赐彬西城。赐子德钦纽与王弟明耶觉苏瓦之女钦马温漂成婚，赐岱达城，后又赐甘尼城。赐子德钦德右与公主辛英漂成婚，赐阿敏城。

将巴银侯之孙赖亚约达、亚扎巴亚之子内南、赖威巴亚之子赖亚约达、四十刀卫之子、五十刀卫之子、内侍等人之子孙组成一个五十夫队，命达马底里为首领。将岱都仰瑙木之子、抱觉廷木之子鄂奈觉、赖威登卡之子鄂奈山、左金枪队统领之子鄂妙丹、南达都利亚之子鄂漆瑞与鄂耶推、赖威杜延吴意囊之子鄂觉、鄂米亚侯之子鄂漆代、鄂梅巴、摩达侯亚德那德瓦之子鄂觉、右卫队长之子宋纽、泽亚昂等级别相同的人组成一个五十夫队，任命乌登泽亚为头领。

缅王尚是亲王时曾在彬牙瑞喜宫塔南墙内布施修建瑞乌敏寺和蓬山杜路寺。现又任命巴亚晒加都和杜因巴拉负责监督重修两寺，要求整修成神国宫殿一般。王弟明耶觉苏瓦的法师耶那雷塌大法师到当比拉地区隐居修身。缅王说：“朕赐其庙宇一座。”王弟明耶觉苏瓦奏道：“我来修庙吧！”修建了一座美如神宫的寺庙布施给高僧。后缅王赐高僧以摩诃底比达加林加亚封号。明耶觉苏瓦代表妃子瑞勃丘梅道变卖身上佩戴的首饰，在新妙辛妙苏瓦佛塔南面修筑寺庙。明耶觉苏瓦还抄录了因明正理之法布施给寺庙。在信达马盖底曾居住过的山顶上，公主瑞勃丘修建一座金寺布施给大弟子。在缅王功德善业亚扎马尼素拉佛塔的上层塔龛建成后，便将整个佛塔修缮完毕。将四周围墙垒砌完工。在5位高僧监督下，在墙上画上了佛本生故事。并在画下方用缅文、孟文、云文书写了说明文字。四周大门都有砖砌的尖顶阁楼。在塔基广场上铺设石板，竖立油灯石柱。四条佛廊天花板上有四块香石板。在佛塔围墙内四周又布施修整了大寺4座，小寺40座。当年10月（公元1638年11月末至12月）缅王听说天帝释附身于住在皎加的鄂楚昂身上并说话，便将鄂楚昂召至京都瑞喜宫塔。大臣们奏道：可命法师们对其进行询问以知真情。缅王也亲临瑞喜宫。但未值天帝释附体之时，故王未能问话。缅历1001年2月5日（公元1639年3月26日）秃鹫停于尖阁楼顶，明耶瑙亚塔去世。



（305）为报时大鼓绷鼓面 埃格巴来使御弟明耶觉苏瓦和王子阿敏王信德娄谋反



缅历1002年4月5日（公元1640年6月22日）月曜日，为御姐妹们所做善事功德事业安放镇塔宝物。为报时大鼓绷鼓面。在亚德那宫种植菩提树；开始修建砖制尖顶阁楼，浇铸佛塔顶端宝伞下的金属盖子。浇铸伞顶。同时为功德善事亚扎马尼素拉佛塔的杜达马佛亭奠基和搭脚手架，立中柱。2月7日（公元1640年4月16日）水曜日，缅王乘坐宝石装饰的轿子前去彬亚蓬山杜路寺，众多马队象队随行。手扶摩诃亚德那加耶，将寺庙布施给他。将阿瑜陀耶使臣召至德达乌河岸东边，让他们共享善果。6月20日（公元1640年8月25日），城内瑞喜宫塔宝伞盖东北角有蜂作巢。17日（公元1640年8月22日）金曜日，秃鹫停于瑞喜宫塔西侧珠状装饰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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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向西方飞去。当日太阳出现彗星般光芒。当晚老虎从西方来跑进城内，后又从东边出城，在城外被杀。当日，巴赖勃河面漂着鳄鱼尸体。9月（公元1640年11月）国王为王兄之子明耶昂廷与公主瑞辛杜完婚，并赐西博达亚城及槟榔盒、咸茶罐。缅历1003年3月18日（公元1641年5月16日）土曜日，缅王在实皆城举行洗头仪式。当月国王布施了500套八法器。缅历1003年6月4日（公元1641年8月28日）土曜日，埃格巴亲王亚扎摩诃加达的使臣丹梅侯默哈默德来到京城。6月22日（公元1641年9月15日）水曜日，缅王命埃格巴亚使到摩诃妙牟尼杜达巴佛亭。由巴亚南达梅和亚扎贡纳监督抄录来诏。默哈默德骑马前往，手捧诏书，到佛亭时，将诏书放于漆制高脚盘上。山达甘马举着诏书让清迈人德底亚登抄录。6月24日（公元1641年9月17日）金曜日，缅王接见，使臣进宫。诏书放在金高脚盘上。丹梅侯默哈默德手捧放诏书金盘骑马前往。到达皇宫时，先在枢密院休息。当缅王上朝，鼓乐停止吹奏后使臣才进入宫殿。使臣先跪于受礼厅。由御前手执弓箭的役吏统领接过诏书和金盘。鄂塞由殿上下来引导丹梅侯默哈默德前行。使臣与护卫马那瓦叶玛跟在诏书之后。这时役吏统领五十夫长坚辛手拿诏书。由他把诏书与金盘递给山达甘马。山达甘马把诏书放在自己面前，并由山达甘马宣读这篇外文来诏，然后再宣读缅文译文。接着由役吏统领将来诏及金盘呈献给缅王。使臣所献礼品由受礼官接受。缅王退朝入宫后，使臣才得以退出。在殿上没有用槟榔、咸茶等招待来使。缅历1004年（公元1642年），用80种物品熔炼后修补自京都至全国各地的遭损坏的佛像，然后举行开光仪式受人供奉。同年开始修建瓦顶房屋。丞相巴亚加马尼去世，任命南达梅理政。当月四角地区发现人蛇，僧侣民众前往观看。是月，从四角地区开始把新生榕树枝全部烧光。缅历1005年2月1日（公元1643年4月7日）金曜日在东吁梵天下凡，献佛舍利子。缅王大悦，重赏群臣。2月15日（公元1643年4月21日）金曜日，将此舍利子珍藏于缅王功德善业亚扎马尼素拉佛塔伞下塔刹枣核状部位的塔龛之中。那年清理住在寺庙内之人并登记造册。缅历1006年10月9日（公元1644年12月12日）木曜日二鼓刚过发生大地震。布坎、阿敏、德娄、阿莱炯等地大地开裂，大水泛滥。密艾河大量鱼群昏迷漂浮水面。10月10日（公元1644年12月13日）火曜日，小星靠近火星。当月若开王去世。11月（公元1645年1月）城西门内一棵雌棕榈变为雄棕榈并长出流棕榈汁的乳头状物。12月（公元1645年2月至3月初）缅王乘御轿前往摩诃妙牟尼塔杜达马佛亭。资助阿利亚林加亚法师的弟子埃嘎达马，并嘱咐他应以有关守戒之佛经晓谕僧侣们。同月，缅王下令司库丹迪侯取出各种奇特布匹、银色德拉巴布、红丝绒、绿丝绒、花点丝绒、黑丝绒、烟色沙丽布、琥珀纱等送至杜达马亭，具体由达马登卡监督，由埃嘎德达圣僧准备包裹经书之布，将进口布作为内衬，一切安排妥后，将巴利文佛经、经释、注疏等包好送往亚扎马尼素拉佛塔藏经楼中珍藏。将功德善业四周的4座大庙命名为：勃尤巴温、德基那温、毕撒马温、欧达耶温。为了给禅堂命名，选择宝石嵌镶禅堂，然后恭请众法师到杜达马亭商讨命名事。法师们奏道：“至今功德善事佛塔尚未升宝伞，庙宇也未完工，在此之前不宜为禅堂命名。”于是为禅堂命名一事暂且搁置。缅历1008年6月19日（公元1646年8月18日）火曜日，功德善事亚扎马尼素拉佛塔砌砖全部完成。从这天开始住在佛塔周围的人们为佛塔布施黄金。7月15日（公元1646年9月13日）过午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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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彬牙瑞乌明法师飞升，享年67岁。7月17日（公元1646年9月15日）水曜日缅王外出，有6辆布施车同行，加上明耶觉苏瓦一辆，王子彬达莱一辆共8辆，为法师举行了盛大的葬礼。7月2日（公元1646年8月30日）木曜日夜一更，木星靠近月亮，又发生地震。6月（公元1646年8月）举行盛大集会，战船在东面列开时，一只秃鹫从西边飞来停在一艘格杜船上。缅王就座于集会席上时，一股风把长柄御扇吹断。6月8日（公元1646年8月7日）月曜日，太阳出现彗星般光芒。6月11日（公元1646年8月10日）木曜日，秃鹫从东边飞来停在宫门东边飞檐头上。同日，蜜蜂在宫门下层檐板上筑巢。同月，明耶觉苏瓦的大象被水牛牴撞受惊，一直跑到王府。当年患天花而亡。缅历1009年闰4月17日（公元1647年7月8日）木曜日二鼓2锣 
 

注



 ，京城东南角上空响起一阵犹如鼓、箧琴、唢呐、喇叭吹奏声，热闹非凡，僧俗们都抬头观看，但却看不到什么。闰4月27日（公元1647年7月18日）日曜日夜四更5锣，御弟明耶觉苏瓦薨。闰4月29日（公元1647年7月20日）将御弟的遗体按王储葬礼进行，御驾亲临。

除王兄赐予的妃子以外，明耶觉苏瓦妃子所生子女有：王妃钦马蓬标生子信绍普瓦，信绍普瓦之女为钦马绍，婿为良渊王之子、瓦亚都亚亲王。其子信奈吞，为塞龙马军统领，后被封为明耶瑞当；长女钦漂，钦漂之婿为亚扎马尼素拉佛塔施主缅王之子东吁明耶觉廷；次女钦马梭明，8岁时夭折；三女为钦马瑞勃丘，其婿为东吁王之弟岱达王。钦马蓬标共生一子三女共四人。色雷侯之女生一女妙拉布翁山，其婿为良渊王之子蒲甘王。仰达毕西之孙女钦因漂生女钦马拉山漂，其婿为尖顶阁楼施主王之子色固王；子内谬山觉，在五层寺施主王时食邑妙瓦底城，卑明时被封为明耶拉觉，其媳为父王之女东达意公主。色雷城主之女钦道达生女钦决漂，又名东纳意，其婿为父王之子明耶明拉觉。明耶觉苏瓦有二子六女总共八人。

明耶觉苏瓦去世后，坏人们向王子阿敏王信德娄奏道：“现在明耶觉苏瓦已死，是谋反的好时机。如果您有此意，我们当全力以赴。请不用担心。”土瓦人辛沙叶、粮仓监玛瑙达意、巴亚泽亚等宫内坏人煽动住在禁城南边的人后奏告信德娄。信德娄信以为真，于是集中大量武器，于缅历1009年6月20日（公元1647年9月8日）水曜日凌晨四更天骑着大象，率大批人马，由土瓦人作先锋沿皇宫大道进入皇宫。兵马到达国王上朝殿前时才鸣枪击鼓。闻声后，缅王派近侍亚扎约达去探，才知是阿敏王谋反。近侍奏道：“是王子阿敏王所为，臣早已得知阿敏王在上缅甸谋反蓄谋已久并曾奏明陛下。但陛下说王弟王子就不该制造盾牌枪支武器吗？所以臣不敢再奏。现在陛下不宜滞留此地，应出西门到四层御寺集合兵马。”内廷大臣南达泽亚也奏道：“现应尽快离开。”缅王拿起用5条彩色丝带串着的很多价值连城的指环，在南达泽亚和亚扎约达左右搀扶下徒步出了西门。出了皇城后骑马出格礼门，并让皇后的内侍长传令让王子们尽可能把自己的奴仆们集合起来到四层御寺。这时跟随而来的只有王子德钦布漂、德钦固德多和西内侍长等一伙人。到达四层御寺后，缅王与方丈法师讲清情况，要法师下令让其徒弟们拿起棍棒守卫寺庙防止坏人进入。但四层御寺方丈不愿执行，于是又命山姜道大法师。山姜道大法师即派人叫鄂楚雷寺、当勃鲁寺等在彬牙德达乌的僧众迅速前来。并令已到来的400—500名僧众手执棍棒，拐杖堵住寺庙的四个大门。后来到达的僧众近1000人，拦堵在榕树大道上。此时，王子彬西王借口身体不适未能跟随而来。有人奏报王子彬达莱亲王、岱达亲王、王兄之子西博达亚亲王等骑着大象来到四层御寺。于是国王将王子们带来的兵马布阵于摩诃牟尼佛塔北边。后来出城的文武臣相们此时也到达四层御寺。缅王遂命亚扎给底把周围所有五十夫队、马军、御林军都集合在一起。集合完毕后持枪守卫在德达乌和榕树大道两旁。后又召集北部和觉辛南部一带的御林军及公职人员驻扎于山姜道寺北侧。当信德娄派人来叫彬尼亚江道时，彬尼亚江道用枪对着来人胸口问道：“我得跟去吗？”说着拿出御指环让他看，来者对着御指环下跪叩头。彬尼亚江道说道：“这次我不拿鄂德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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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肝下酒誓不罢休！”于是集合勃东、阿敏等地掸族长矛禁卫队成员与水军一起迅速进讨。到达育瓦布基时，得知一些马军不愿为缅王效力便召来杀之。到达实皆后便准备渡河去阿瓦，先安排在新仲东边扎营。城中人设法捣乱，不让其扎营，但最后城中人无法，还是扎下了大营。当时城内有火炮，城外却没有。便用娑罗树摩擦生火，用其投向敌阵。后来城外人力增大，城内人犹如笱中之鱼。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商议现可进城活捉城内的王子王孙、文武官员和信德娄了。于是集合好兵马于夜三更骑象奔至东宫四面大门。阿敏王信德娄得知情况后决定出战。他骑上名叫坚突彪蒙的大象出来，但因东门围着众多象马兵士，不便出战，于是调转象头朝西门走去，但却正好被站在皇城上面的火枪手射中死去。当日是7月20日（公元1647年10月8日）金曜日。贱民监彬尼亚丁、乌瑙侯、新杰侯、抱道侯、瑞固侯和4位任千夫长的王子在宫中被刀、枪、火枪杀伤而死。从这时开始再也不任命王子担任千夫长了。一切恢复平静后，将（为阿敏王）出谋献策的为首文武大臣抓获献于御前。国王交与彬尼亚江道让其按罪处治。国王把为阿敏王出谋划策的亲朋好友的家属也交给彬尼亚江道关押在捕捉野象的围栅之内按罪惩处。缅王在平息阿敏王叛乱后，在四层御寺居住7天，于7月27日（公元1647年10月15日）金曜日夜四更回到皇宫。29日（公元1647年10月17日）日曜日，缅王恭请四层御寺、山姜道寺全体法师进宫，向他们布施斋饭，并听他们诵经布道。缅王口谕：四层御寺法师系轮回法师，山姜道寺法师乃现世法师。当时叛乱者死于宫中成为厉鬼，他们在王冠殿中化身为捆竹箧的绳吓人，投掷石块。后供奉阿扎格尤（一位准确预言达龙王去世时辰的占卜师）等占卜师，这种闹鬼现象才消失。丞相南达约达亡，遂任命南达梅和底里泽亚觉廷为丞相。

卡随土司闻阿敏王叛乱即派大军包围当督，缅王得到奏报后，命令明耶仰囊率5支大军前往当督。明耶仰囊于进入11月1日（公元1648年1月15日）火曜日的午夜后率军出发。到达当督时，卡随土司不敢抵抗后撤。明耶仰囊考虑到道路狭窄，山势险峻，不宜追击。于是分兵驻守班达和曼基地区。5个月后明耶仰囊奉召回朝。后又进军卡随。11月宫内大象因受水牛牴撞而跑。当天从城西边跑回，在新仲死去。





[1]
 缅式宝塔在塔腰部分正莲花座与倒莲花座中间环绕着一圈球状链形装饰物。



[2]
 原文为“午后已出现6脚掌长度影子之时”，缅人古代常用此法形容午后具体时间。



[3]
 古代缅甸一日分为60时，用敲锣报时，又称为“锣”。故在当时的“1锣”即“1时”。本书此节之前皆用“时”，可能执笔人习惯不同，从此节起又“時”“锣”混用了。译文照译。



[4]
 缅甸人将一般人名改称为鄂某某，意即对其的蔑视。此处即对信德娄的蔑称。



（306）达龙王前往功德善业亚扎马尼素拉佛塔 达龙王驾崩 达龙王的子女



达龙王为王兄之子德钦布与王弟明耶觉苏瓦之女钦马拉山漂完婚。同年12月25日（公元1648年3月8日）水曜日正午时分太阳出现三道彗星般光芒。同月29日（公元1648年3月12日）日曜日夜一更2锣丁泰佛塔东侧佛廊北边僧房起火，后一直漫延到北面佛廊，烧及东部大寺与10座周围小寺。

缅历1010年2月21日（公元1648年5月2日）火曜日在大批人员的簇拥下，缅王前去功德善业亚扎马尼素拉佛塔。3月5日（公元1648年5月16日）火曜日晨6时2拔，缅王布施三座寺庙。欧德亚温寺于缅历1009年12月（公元1648年2月下半月至3月上半月）毁于大火，周围12座寺庙一起烧毁，重新建筑。3月7日（公元1648年5月18日），木曜日，缅王下令给比右巴温、德基那温、毕撒马温三寺庙各布施5户人家。但缅王说明，朕给三寺庙各布施5户人家并非为寺庙僧侣服役。规定不是施给僧侣作为奴隶的，是为了寺庙，给寺庙看门，给寺庙煮斋饭、上斋饭、除草、打扫卫生，为僧侣服务的。所以是作为寺庙香火而布施的。任何人都不许将这5户人家转赠给亲戚好友，或作为遗产继承。他们永远在庙里看门、除草、打扫，为僧侣撑伞、服务。敦丁大臣撰写的《新史》中说，在王子时代为四座寺庙布施。据王子时代在当比拉挂单的底比德加林加亚法师撰写，由阿信摩诃恩达拘达法师镌刻于石碑上，但没有写完，也因害怕容纳不下，后由德弃那温第一和第二经典著作有阿利亚林加亚记录的，写于摩诃亚扎马尼素拉佛塔东面和大门西面的铭文中说，父王时代，即缅历1010年3月5日（公元1648年5月16日）火曜日晨6时2拔国王向比右巴温寺、欧德亚温寺、毕撒马温寺三座寺庙布施。这与前面所说不一致。同年3月15日（公元1648年5月26日）金曜日，缅王在典仪殿时夜四更，正西方天空出现彩虹。在为以前底里达马道加王的功德善业丹底佛塔升加宝伞之时，光线由左至右快速划过。3月23日（公元1648年6月3日）土曜日，缅王从功德善业佛塔返回皇宫。4月2日（公元1648年6月11日）日曜日发生地震。5月6日（公元1648年7月15日）土曜日晨四更一群大鸟降于皇宫庭院东边。5月20日（公元1648年7月29日）土曜日黄足鸠从西南角飞来停在枢密院前，三鼓时飞向西南。缅王欲为亚扎马尼素拉佛塔升加宝伞，便询问来自东吁、精通占卜的罗拘德耶法师何时适宜升加宝伞。法师奏道：“陛下在世时不宜掐算时辰，需待太子登基后才能掐算。”于是将法师流放到蒲甘。又将婆罗门阿扎格尤召来，请他指点升宝伞之时日。答道：“陛下赶不上升加宝伞之日。”国王问：“朕何时归天？”答道：“明日一鼓归天，所言如不实，可将臣与臣之妻小放于火中烧之。”国王说：“今日已过了三鼓，朕没有任何不适。”婆罗门道：“时辰还未到。”夜四更过后国王染病。6月10日（公元1648年8月17日）木曜日一鼓，威德崇隆的，金矿、银矿、玛瑙矿、宝石矿之主，江山国土之主因厌倦人世，辞归西天。当天王太子彬达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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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基继位。12日（公元1648年8月19日）土曜日在枢密院东北角犹如埋葬天帝释一样埋葬了父王的遗体。

王生于缅历946年3月5日（公元1584年5月3日）日曜日晨一鼓。45岁登基，在位19年，在步入65岁时，于1010年6月10日（公元1648年8月17日）木曜日驾崩。因王兄在汉达瓦底以西被其子明耶岱巴谋害而死，人称其为阿瑙白龙王。而王在位时国泰民安，又因他是在宫中安然而死的，故人称其为达龙王。达龙王所做功德善事有：王子年代在彬牙京城修建的瑞乌明寺布施给父王托付的良渊挂搭的摩诃亚达那嘎拉法师；在实皆城北榜雅佛塔东边建造科楠寺布施给从阿瓦归来的大法师；在实皆城北瓦切村南修建韦扎仰达寺，布施给赡部提婆达扎法师；将王子府中凉亭拆除后用其木料在德达乌西边红铜佛寺地区修建一寺庙布施给信尼亚纳维拉达；在阿瓦瑞喜宫塔北边修建寺庙，布施给阿南达尼亚纳的后裔；登基为王后，将汉达瓦底加冕殿拆除后用其木料建了四座寺庙，布施给僧众；将阿瓦茅顶殿拆除后用其木料在彬牙建一寺，榜垒地区建一寺，在当巴鲁建四寺布施给僧众，将金殿拆除用其木料建当巴鲁皇家寺庙和耶坎皇家寺；为阿瓦瑞喜宫塔、实皆榜雅佛塔、德达乌敏加拉佛塔、彬牙瑞喜宫塔、当布永素当卑塔贴金；修建五座佛亭并全部贴金；建亚扎马尼素拉佛塔，并建两座杜达马佛亭，周围四座大寺、40座小寺，布施给僧众；为在阿瓦瑞喜宫父王建造的功德事业摩诃妙牟尼佛全身贴金，并将围墙四周修饰一新；向信漂佛塔布施了发簪和金袈裟；在彬牙昂营地行宫处修建寺庙布施；在景丁城中心建庙塑佛布施；在清迈城也修庙布施；将阿瓦城内的佛塔全部贴金一直到佛塔顶部凸棱部位，并留下清扫佛塔的人；对陈旧损坏的佛像进行修补并布施黄金，重新贴金，完成此工程后在阿瓦西部德贝一带修造了大佛亭；在父王临时行宫、摩诃妙牟尼佛塔北边修建逝多林精舍布施给底里僧伽佐达法师；在父王修造的寺庙和四层御寺周围建筑金碧辉煌的40座小寺布施给摩诃僧伽那塔法师。给在远近各国挂单的僧侣们经常布施迦提耶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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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固道迪佛塔、实皆图巴永佛塔、明标功德塔、瑞喜宫佛塔、辛妙信摩诃佛塔、遂德班佛塔、皇家姐妹功德塔、底里达马道加王之功德塔、丹底佛塔等进行修缮并升宝伞；为皇家姐妹功德塔修建塔廊；修缮在汉达瓦底的大光佛发塔、瑞牟陶佛塔、摩诃佛塔并加升宝伞；为曼德勒两处佛陀足迹佛寺修建佛廊；每年夏安居期满之日便向觉雷楚佛塔等远近佛塔布施伞、油灯、旗幡等进行祭祀；每年过年都普遍地向法师僧侣占卜师等进行布施；进行编纂三藏巴利文经释及经典注疏工作；在缅历1000年（公元1638年）出资为1018名和尚和7名沙弥受戒。从那年开始每年都出资进行和尚受戒仪式。

广做功德的各城邦众王之主的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王的子女有：苗艾夫人钦谬锡生长女蓬韦卢底拉黛维，其婿为辛古亲王明耶瑙亚塔；子德钦觉，父王曾赐明耶仰达梅之名，食邑彬达莱城，登基成王后娶父王之女明奈古为后；次女明漂，后为王储之妃，其夫为父王之子德钦漂，彬西亲王，后为王储。钦谬锡生一子二女共三人。

孟乃土司之女苗基夫人钦黛宁生长子明耶那亚拉底哈，7岁夭折；次子德钦漂，父王时代食邑彬西城，后王兄在位时任王储，其媳为父王之女明漂；长女钦班漂，后为王后；次女钦马瑞辛都，其婿为阿瑙白龙王之子明耶昂丁，西博达亚亲王。苗基夫人生二子二女共四人。

卑仰乃王后之妹、瓦波夫人钦推拉生长子德钦纽，父王时代食邑岱达城，后又食邑甘尼城，其媳为明耶觉苏瓦之女钦马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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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子德钦内谬塔达，后食邑岱达城，其媳为明耶觉苏瓦小女钦马瑞勃丘。瓦波夫人共生二子。

王储沃夫人之女钦拉山生子德钦德娄 
 

注



 ，父王时代食邑阿敏城，后叛乱。其媳为父王之女钦马辛因漂；女蓬开娣，22岁时去世。钦拉山共生一子一女共二人。

彬牙公主钦妙赛生子泽亚瓦拉，父王时代，在信德娄死后食邑阿敏城，成王后，娶明耶瑙亚塔之女钦马腊为王妃。

良宾采夫人之姐信拉尼生女钦马辛因漂，其婿为父王之子阿敏王信德娄。

蒲甘皇室内谬家属后裔堕罗钵底白宫之主巴亚延达梅之孙、遂道约夫人之子信仰吁的女儿明腊生子德钦内谬耶觉明耶昂丁，后食邑西博达亚城，其媳为父王之女钦马明锡。

王子那腊泽亚乳母奈育生子德钦彬尼亚，死于四层御寺。

东吁开国王之公主钦马瑞南、谬迪公主、后封号为敏加拉黛维生女钦马明锡，其婿为父王之子内谬耶觉，西博达亚亲王。

清迈王瑙亚塔明绍之女勃生公主生女埃嘎巴达，10岁夭亡。生子明耶古拉。一子一女共二人。

彬尼亚丹兰之女漂宁格勒亚生子德钦布漂16岁时早亡。

景丁侯之女、彬尼亚亚扎之侄女奈貌生女塞达亚侬劳，后名都扎。达龙王生11子9女，共20人。

缅历1010年6月10日（公元1648年8月17日）木曜日一鼓王子、彬达莱亲王明耶延达梅继承父王衣钵，登基称王。6月19日（公元1648年8月26日）土曜日夜四更上朝，正式登上宝座，王号为底里南达杜达马亚扎巴瓦拉迪勃底 
 

注



 。王后号为阿杜拉山达黛维 
 

注



 。并举行加冕典礼。赐太后金轿、金伞、竖鼓、剃度用鼓、上朝鼓、钹、牛角号、喇叭、双管笛、板等一套乐器，食邑德娄城。赐王后之母金轿、金伞、竖鼓、上朝鼓、钹、牛角号、喇叭、双管笛等一套乐器，食邑阿敏城。立长弟为王储号明耶底哈都，食邑色林城。赐王妹王储妃子，号山达黛维。按惯例赠王储盾牌队、服役队、马军队。8月3日（公元1648年10月8日）月曜日夜四更4时，明耶底哈都进入王储府。10月2日（公元1648年12月5日）火曜日国王出东边昂吞门巡视市区，并从昂吞门回宫。当月举行洗头仪式。

缅历1010年11月（1649年1月）御驾亲选巴亚约达之子谬达鄂觉、白古固那亚扎之子鄂东、勇士队统带鄂昂山、格扎都之子鄂米亚推、亚扎达亚之子鄂德楷、泽亚杜因之子鄂布、赖威约达之子鄂德素等具有同等能力之人组成一五十夫队，任命泽亚巴亚为五十夫长。将底里亚扎之子鄂南、御马队队长之子鄂山乃、阿瑜陀耶人德道榭之亲属、鄂杜卡之子鄂漆底、亚扎达亚之子鄂妙乌、南达巴拉之子鄂布、仰达毕西之子鄂高山等具同等能力之人组成一五十夫队，任命杜因觉为五十夫长。后又封他号为赖威仰达梅、叟格德。

缅历1011年2月2日（公元1649年4月2日）月曜日晨四更2时，缅王乘坐带尖顶阁楼之轿离开皇宫前往伊洛瓦底江之埠头，大批象马随行。国王登上有三层尖顶阁楼之妙声鸟御舫，大批劳加船、小船、独木舟护卫左右。为了给父王之功德善业亚扎马尼素拉佛塔加升宝伞，国王渡河过去，驾临父王之典仪宫。当时举行了盛大典仪。2月8日（公元1649年4月8日）日曜日晨二更2锣在御弟王储监督下，在王弟王子、皇亲国戚，土司们的簇拥之下为佛塔加升宝伞。国王偕同王后乘坐马车抵佛塔。举行了7天的庆祝活动。对父王在位时，即缅历1009年12月（公元1648年2月中至3月中）遭火焚的僧房及12座寺庙和欧达亚温寺，国王都进行了重建和布施。国王还为比右巴温、德基那温、毕撒马温、欧达亚温、贡寺五座寺庙的住持方丈布施了侍奉僧众之人。按父王在世时一样，将看守寺庙的奴隶头领与打扫佛塔、寺庙的奴隶登记造册，并进行分工。还向寺庙布施用品、田产及各种鼓、钹、喇叭、双管笛、板等整套乐器。任命僧王以维护宗教大业及佛、法、僧三宝；为佛像全身贴金。国王还举行洒水布施仪式，布施土地以供看守庙宇者食用，供香火们做斋饭，供奉四座寺庙僧侣，以及供诵经者食用。对父王时代划定的放生之地，为了不遭后人破坏，国王又重新立了地界桩并登记造册，在杜达马佛亭向僧众宣读。后又请父王的法师，在当比拉挂褡的信底比德加林加亚法师将上述功德善业撰写成文镌刻于石碑之上。当比拉法师撰写完毕后交于摩诃恩达构达法师负责在石碑上镌刻并立于佛塔广场西北角，加盖窟穴。关于父王规定有关佛塔财物、供奉奴隶之土地等事因石碑上书写不完，又写于东面书写佛本生故事的墙上及大门口北面墙上。

重新疏浚林马罗村罗望子树大道附近的欧德马律湖。做完上述各事休息4日后，于2月13日（公元1649年4月13日）金曜日晨四更6锣返回皇宫。上述是根据当比拉法师底比德加林加亚撰写、摩诃恩达构达法师镌刻在亚扎马尼素拉佛塔碑铭上所述。古代史册中均无此记载。这段记载与居住在德基那温寺内的第一、第二经典著作者阿利亚林加亚所作之记录完全一致。

同年4月（公元1649年6月）国王为德钦泽亚瓦亚与御妹底拉黛维之女明阿腊完婚。也为御弟德钦内谬耶觉与御妹钦马明锡完婚。在为上述两人完婚之时，国王生子央米丁亲王德钦明耶觉廷。国王也为御弟内谬德达与叔父明耶觉苏瓦之女钦马瑞勃丘完婚，并赐与各种仪仗饰物。也为其他王弟王子、皇亲国戚赐婚，并封赐适当仪仗，城池土地。将父王的亚扎马尼素拉典仪宫改建为很考究的寺庙，布施给底劳加林加亚法师。继续修竣父王在世尚未完工的泽亚达彬寺、瑞乌明乌寺并布施给僧侣。缅历1011年3月15日（公元1649年5月15日）开始在善业亚扎马尼素拉寺举行天帝释般的洗头仪式，同时向全体僧众布施斋饭和袈裟。





[1]
 Pindale，旧译平达格力。



[2]
 迦提耶，一年一度奉献僧衣仪式。缅甸以安居竟日缅历7月16日至8月15日的30天为受迦提耶僧衣之时。



[3]
 缅甸原文颠倒有误，已参照《缅甸大史》更正。



[4]
 即信德娄。



[5]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发展、善良、弘法之王、高贵的元首。



[6]
 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月亮般的王后。



（307）中国皇帝在东部城镇征税情况 
 

注







是年（指缅历1011年，即公元1649年）有人奏报：中国永历帝在缅甸境内孟苏、西昆、登尼、盖马、景栋、景永等地征税。永历帝情况如下：中国先帝有二子，长子是清廷驸马，在父王死后继位做中国皇帝。他去世后其弟永历想兄已不在，只有我来称帝了。遂与南军统领安迪文、东军统领恭新文、阿登罗瑞文等商议后，在南京登基称帝据守。王兄之后、清廷公主带着7岁之子与西军统领、北军统领进入清廷京都。清廷之王拨给大军，让7岁之孙在北京称帝，势力极盛。永历帝在南京难以继续住下，遂撤至孟赛 
 

注



 。年初命大臣丁堆文拥大军固守马温、布威苏城，后又与永历帝会合，从孟赛派员到各镇征税。缅王想：永历帝怎么会来我国境内征税？定是歹徒从中施加诡计。遂派大批人马到那些城镇去。缅历1011年10月10日（公元1649年12月2日）日曜日，摩诃乌巴亚扎之子明耶底哈律、亚扎丁卡各领一支人马，两支大军向登尼进发。缅历11月15日（公元1650年1月6日）日曜日午后1时，御弟阿敏亲王明耶觉康、彬尼亚江道各领一支人马向孟卯进军，当日在界野扎营，有两鸢相斗落入营中。11月24日（公元1650年1月15日）日曜日，二鼓过后1时，又派遂亚丁延军向孟卯进发。到达后中国人不敢抵抗而后撤。将此情况上奏后，缅王令将孟卯、西昆收复后即撤回。缅军恢复失地后班师。新年到来之际回至京都。 
 

注





缅历1012年6月10日（公元1650年8月25日）土曜日，赐御弟明耶觉廷带木槿、鸡冠花纹雕饰檐板鎏金桥栏、描金轿顶的圆轿，金腰带，涂金带篷象轿，烫金多角形马鞍垫，贴金槟榔盒，镶有七圈红宝石的咸茶罐，凉水瓶，镶七圈宝石的金痰盂，大鼓9面，银管乐器3支，银唢呐4支，竖鼓1面，小鼓1面，钹1副，银绳，银漏斗，并赐食邑东吁城。缅历6月19日（公元1650年9月3日）火曜日，赐御弟明耶觉康带木槿鸡冠花纹雕饰檐板鎏金轿栏、描金轿顶的圆轿，金腰带，涂金带篷象轿，烫金多角形马鞍垫，贴金槟榔盒，镶一圈红宝石的咸茶罐，镶五圈宝石的凉水瓶，镶五圈宝石的金痰盂，大鼓7面，银长管乐器3支，银唢呐4支，竖鼓1面，小鼓1面，钹1副，银绳，银漏斗，并赐食邑卑谬城。缅历9月15日（公元1650年11月27日）水曜日，缅王来到摩诃妙牟尼塔杜德马佛亭，将受封的法师们请来，在法师们面前下旨：称做给杜摩底的东吁城、称做室利差呾罗的卑谬城皆建都之城，御弟们都是应该好生封赏之人，朕要着意封赏。御弟等要知恩德守信义，繁荣国家，使佛教弘扬光大。令将口谕用金贝叶写就，向东吁王、卑明宣读并将金贝叶交给他们各一份，将口谕用雕漆花皮书贴写就，向东吁监军杜因巴亚、敏康、耶吉侯等人宣读并授一份，向卑谬监军杜因登卡亚扎、克伊达等人宣读并授一份。随后缅王又道：“东吁王、卑明要把王储当做自己之主，是兄长；王储也要把东吁王、卑明看作自己之奴，是幼弟，不要听信恶人挑拨。如因某种原因心绪受到干扰，就看看朕赐予尔等之指环，排除干扰。切记讲恩德重信义并非易事。”然后将价值连城的指环从手上取下，在法师们面前赐王储、东吁王、卑明每人一只。这时摩诃恩达拘达大法师说道：“先祖白象之主在赐给王子阿瑙亚塔明绍清迈城时也下过这样的圣旨，法师们代代相传，所以贫僧曾听说过。贫僧上了年纪，今日又能亲耳听到这样的圣旨，真是难得。”当比拉法师引用德那加本生故事说：“世上有四件事难以做到，这四件事就是：想到把不应给人的东西给予他人不易；按心中所想说出要给予他人不易；按口中所说把东西真的给予他人不易；给后心中非但不反悔且感到快慰更不易。”缅王向每位法师布施整匹细布、小篓茶叶。在御弟、王子及文武百官簇拥下走进金殿。选择合适的日子出宫与两位御弟相会。缅历9月（公元1650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选拔文武官员、受封者的子孙。将赖威约达之子鄂推、亚扎德瓦之子鄂耶、杜因巴德之子鄂底哈、马军首领之孙——鄂米亚推之子鄂瑞楷、德多达马亚扎土司御前侍槟榔官鄂觉之子鄂纽，宋德亚底之子鄂瑙、亚扎德曼之子鄂米达、敏加拉登卡之子鄂妙傣、禁卫军统领之子鄂妙觉等组成五十夫队，命泽亚觉为首领。将泽亚丁坚之孙鄂乃、侍卫长之子鄂山博、侦察长之子鄂南达、四十刀卫鄂谬道之子鄂赖永、甘波侯之孙底哈、桑贝拉侯之子鄂布、育瓦西侯之子鄂推等组成五十夫队，命赖威登卡为首领。

是年12月（公元1651年2月至3月），神托梦给王说实皆将有99人获预流果。于是百姓都来朝拜。缅历1013年2月14日（公元1651年4月22日）土曜日一鼓7时缅王在垒基行洗头礼。

7月17日（公元1651年9月20日）土曜日，御弟西博达亚侯德钦内谬耶觉、御弟德钦内谬搭达、劫抵丁因侯之子明耶亚那各领兵一支，3支象马大军向景永进军迎战中国人。8月17日（公元1651年10月19日）日曜日，岱达王、明南达梅各领兵一支，也向景永进发，进军途中在孟林与中国军队遭遇，发生战斗，因地形不利，缅军后撤。缅王见情况不妙遂召回进军景永的御弟们。回师途中御弟西博达亚亲王德钦内谬耶觉去世，缅军因疾疫损失三分之一人马。

是时暮空出现两个太阳，昴星靠近月亮，古都迪佛窟冒烟，参宿像灰堆一样冒烟，5日方消。缅历1015年10月7日（公元1653年12月15日）木曜日，金星靠近月亮。10月13日（公元1653年12月21日）水曜日夜一更2锣，王储去世，按王储葬礼的规格缅王亲自参加了葬礼。缅历11月13日金曜日，父王将王储寝宫连同无篷轿及金伞2顶赐给王储长子那腊泽亚，赐封食邑色林城，赐给御妹王储之妃食邑实皆城。缅历1017年2月21日（公元1655年4月15日）日曜日一鼓5时3拔，缅王亲自到实皆寺向达塔那格亚扎固育大法师布施，赐寺名蓬达杜路，缅历1018年8月8日（公元1656年10月14日）火曜日一鼓3拔，王后生下王子明耶登克都。12月5日（公元1657年2月6日）金曜日拂晓三更5时让公主底里蓬突与王侄色林亲王在宫内成亲。缅历1019年9月21日（公元1657年11月15日）日曜日，为给公主建宫殿、缅王驾临新宫，11月2日（公元1657年12月25日）金曜日一鼓之前建公主宫殿所用木材运入王宫。12月3日（公元1658年1月24日）日曜日王嫂阿杜拉山达岱维王后去世，于5日（公元1658年1月26日）火曜日按安葬正宫王后的规格予以安葬。12月14日（公元1658年2月4日）木曜日为罗睺罗举行剃度仪式，招待御弟、王子、百官，国王赐役仆50、金银等。在王子王孙及百官陪同下将罗睺罗送至实皆寺。向寺院大法师布施了奴仆、守卫、撑伞者、轿夫等。赐御弟傣达亲王德钦内谬搭达名号明耶那亚底哈。缅历1020年2月18日（公元1658年4月8日）木曜日，造五层寺庙作为功德。9月5日（公元1658年11月19日）金曜日迎来佛发，9月22日（公元1658年12月6日）土曜日公主底里蓬突生下王子那腊代巴，底里蓬突因大出血而死，按王储之妃的规格予以安葬。10月14日（公元1658年12月28日）月曜日，将底里蓬突公主幼年时玩过的金玩偶、银玩偶及成年后带过的饰物制成金贝叶，上刻三藏经引文，珍藏于五层的竹林精舍的佛像的腰部，为佛像举行开光仪式。





[1]
 本节所述与史实不符，相差甚远。应以我国史料为准。



[2]
 Mainhsi〔英〕哈威记为Mongsi芒市。按当时该地土司辖地包括今德宏、腾越地区，地域较广。



[3]
 此段讲述了永历身世及他入缅前的情况。文中所述中国将领安迪文似指降清明将平西王吴三桂；恭新文似为巩昌王三字译音，即巩昌王白文选；丁堆文似指晋王李定国。但所述情况与史实不符。按：清朝原称后金，1616年建国，1636年改号为清。爱新觉罗·福临1643年才6岁，由其叔多尔衮摄政称帝，号清世祖。1644年改元为顺治，开始入关，明军则节节败北。南明桂王朱由榔1647年在广东肇庆称帝号永历，后继续向南败走，1659年入缅。关于永历入缅详情，我国许多史籍笔记等均有记载，可参阅《也是录》、《求野录》和《行车阳秋》等书。亦可参考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社2000年12月版，第四章第90－92页。



（308）与中国交战期间御弟卑明 
 

注



 将王兄王嫂溺毙



住于孟赛的永历帝遭到清军进攻，由于对方势力强大，难以抵挡，军队溃败。永历帝令安迪文、丁堆文等殿后，驻于孟米。派使者前来交涉，如允进驻八莫，将向金殿之主献黄金一百缅斤。八莫土司回话说不敢将此事奏报吾王金殿之主，使者返回。后又派使者来八莫说愿在金殿之主阶下称臣。八莫土司遂将永历帝派来使者情况奏报，国王吩咐：如不带武器来投，可用舟船将永历帝等安全护送前来。八莫土司拜领圣旨，然后派人告知永历帝缅王已下令准许入境。永历帝安排两位统领沿登尼一路进至孟乃、良瑞，自身则赴八莫，在大臣60余、骏马600余、随从人等近700簇拥下未带武器进入八莫。到达后，为永历帝建筑了华丽的船舫，由内侍卫士等护卫两旁向京都进发，600余匹骏马则沿河西岸护送。先在鄂辛盖停驻，然后在实皆信妙辛地区驻扎。 
 

注





12月12日（公元1659年2月22日）火曜日将底里蓬突公主所生之王孙那腊代巴抱入宫中抚养。

永历帝称臣之后，据报永历帝部下恭新文还以大军侵扰缅甸边境地区。缅王遂问永历：“现在有人奏报你的部下骚扰朕边境地区，这是为何？”永历帝上奏缅王：“安迪文、恭新文等不知我等已来此称臣，故骚扰边境一带，如果安迪文、恭新文等见到我加盖印章的手谕都会放下武器归顺的。”缅王手下人等则奏道：“发大军征讨为宜，他们才会臣服。”缅历1021年1月8日（公元1659年3月10日）日曜日命亚扎给底、泽亚巴亚各领一支人马带众多象马前往征讨。到了外温，正逢中国人杀来，未及分说，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缅军败退，七零八落。中国人乘势追杀，缅军大多伤亡。1月12日（公元1659年3月24日）木曜日，明耶那亚、美德侯、妙瓦底侯各领兵一支，3支象马大军随后又进。到达耶朗外温，正欲集合人马扎营，中国人乘机杀来，缅军大败，伤亡甚众。中国人乘势追击，缅军泅渡密艾河，因身着铠甲，大多溺毙，美德侯也丧命。中国人渡河到达密艾河南岸，从勃雷新觉一侧渡过色加因以东班朗河到达德达乌。王都城没有重兵把守，只是围绕着从掸集到当巴鲁以北的四层庙摩诃牟尼寺，从多姜寺到河边，中间包括新仲一带布有守兵。中国人由德达乌向当巴鲁的缅军进攻、由于守军火铳枪炮很多，未能得逞，又向比亚达寺以南孟别的缅军进攻。由于设防不牢，2月9日（公元1659年4月19日）火曜日孟别缅军工事被攻破，中国人攻入，搜遍当宾辛亚，到处砍杀，抓女人，劫掠金银财宝。其时丞相底里泽亚觉廷丧命，山姜法师与会占卜的劳勾达亚法师也飞升。劳勾达亚法师12岁时就曾预言中国人会打到阿瓦。缅军的象马、步兵伤亡甚众，中国人焚毁了四层庙寺，底里泽亚觉廷寺等寺庙。僧侣们只得四散逃命。

缅历1021年2月9日（公元1659年4月19日）火曜日临近一鼓，孟乃别寨被攻破，2月11日（公元1659年4月21日）木曜日中国人攻阿瓦城，由于缅军在城头用火铳土炮射击，中国人伤亡很大，不支而退，驻于雅苏。这时育瓦迪千夫长鄂岱单人出战，杀伤很多中国人。名叫米德里加丹的欧洲洋人水手在城头开炮射击，中国军队一名统领中弹身亡，中国军队从雅苏出逃，在德达乌驻守两三天后，大军奔孟乃而去。中国人撤离后，缅王对育瓦迪千夫长鄂岱很赏识，赐名因意杜迎，给予很多赏赐。底里泽亚觉廷战死，让内宫总管大臣南达都接替其位，后又赐“德道榭”衔号。中国大将恭新文到了孟乃，正好丁堆文、安迪文也率大军到达孟乃，问起阿瓦的情况。恭新文将阿瓦兵马枪炮很多的情况告诉他们，丁堆文、安迪文却吹嘘说对方兵力武器虽多，也难与我抗衡。一名逃出的掸人将这一情况上奏，缅王得知后，于缅历1021年7月3日（公元1659年9月8日）木曜日一更1时，从温贝因绕过当巴鲁，从西南角的多姜寺绕新仲布下大军，从军营到四周，皆设置了箭垛、滚木、战壕、栅栏等牢固工事，然后将御弟东吁王、卑明召来，缅王说：中国人此次不同以前，只是暂时来此，并无久留之意，因此，将各地将士分成小股袭击他们才妥。两位御弟遂向孟乃进发，他们沿金达、耶岸一线前进，在良瑞以北的包里达驻扎下来。随后巴亚延达都又率大军前来。中国人避开两位御弟的军队取道耀绍杀向阿瓦。在敏顿两军相遇，中国人向敏顿的巴亚延达都军发起进攻，中国人伤亡甚众而后撤，不久中国人再次竭尽全力来攻，巴亚延达都退守阿瓦，布置城防。御弟东吁王卑明闻中国人来攻也返回阿瓦。缅王令东吁王率大军在当巴鲁东部军中坚守、卑明在比亚达寺西部军中坚守。10月3日（公元1659年12月5日）月曜日明耶那亚又出征，10月10日木曜日彬西侯、彬尼亚劳各领兵一支，两支大军向底宝进发。 
 

注





缅历1022年2月2日（公元1660年3月31日）日曜日，为公主寝宫搭脚手架，2月15日（公元1660年4月13日）金曜日为公主寝宫挖地基，2月20日（公元1660年4月18日）为公主寝宫伐木料。4月1日（公元1660年5月28日） 
 

注



 月曜日晨4时2拔，彬西侯、仰达梅各领兵一支，两支军队向清迈进发。闰4月1日（公元1660年6月27日）水曜日明耶那腊一部也向清迈进军。5月17日（公元1660年8月12日）日曜日夜四更3时3拔，在城西建亚扎比达神神龛，并升两顶白伞、旗幡；在城东南角建一花园，种木苹果树；在城南建一花园，种红果榄仁树；在城西南也建一花园，种染料鸡眼藤。5月24日（公元1660年8月20日）日曜日夜四更3时12微兹那，公主寝宫建成。5月29日（公元1660年8月24日）金曜日，从最那巴山直至多玛以北孟拱村东的山崖全都冒烟。6月16日（公元1660年9月9日）日曜日埋立屋柱、立不牢，反向上翘起。19日（公元1660年9月12日）水曜日昴宿靠近月亮，20日木曜日毕宿靠近月亮，23日日曜日破晓时地震。7月15日（公元1660年10月8日）月曜日由东胜身洲升起的月亮发生月全食，全食的月亮呈红色，到夜一更1时月才复出。19日（公元1660年10月12日）金曜日过正午时分天上出现两个太阳。8月3日（公元1660年10月25日）木曜日大流星向南飞来落于城北。13日（公元1660年11月4日）日曜日木星靠近金星，14日月曜日从南面飞来大流星落入阿瓦城中。

由于中国人又攻至金达、耶岸，8月29日（公元1660年11月20日）水曜日下午四鼓7锣，勃生侯、彬尼亚德拉各领兵一支，两支大军向南边金达进军。25日金曜日空中现红色之虹，26日土曜日大雾弥漫、露珠如雨滴般降下。10月9日（公元1660年12月29日）日曜日中国人到达南边梯莱金班。11月15日（公元1661年2月2日）日曜日因意杜迎等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失利。中国人在南边卡德马村固守，向觉辛、蒲甘各派一支部队进行偷袭，缅王派出大批战船于鄂辛古、鄂辛盖固守。在蒲甘，中国人抓走了蒲甘侯及其子女并囚于南边。过了大约10天，蒲甘侯念诵佛祖九品3000遍，破晓时分睡梦中见一婆罗门走来，用法螺洒净水说道：侯爷今日即可与子女们一道获释返回，不必烦恼。醒后告知在身旁侍候的因傣侯。日间约一鼓时分，中国大将恭新文、安迪文、丁堆文等带着轿子来到，说：“侯爷您不愿进行战争，是位好人，回蒲甘去吧。”蒲甘侯说：“与我儿孙们一道走我才回去，他们走不了我也不走。”中国将领们将其子孙从军中查出来交付于他，由于中国军队人数众多，还有一位约12岁的孙子没有找到，中国将领对蒲甘侯说：“以后一定送去，不必担心。”用轿将蒲甘侯及其子女、孙子曾孙们送至德达乌。是时，阿瓦城内发生恐慌，以为中国人打来了。蒲甘侯到后，被安置在觉东门以北居住。住于南边垒敦的僧俗男女都躲到东边山里去了。缅王命遂丁延等向梯莱进发，不须与勃生侯、彬尼亚劳的人马汇合，只在梯莱固守，中国人打来时才与之交战。勃生侯、彬尼亚劳也与中国人交战一两次，情况不妙，返回阿瓦，中国人乘势追击，人马损失甚众。这样南边已毫无遮防，中国军队搜捕躲在东山里的僧俗男女，杀戮凌辱。在缅王手下任职的夫君父子兄弟等闻之，无不痛哭流涕。中国人遍驻南边各村，缅军无法拿到坚壁的粮食，这样，粮价高昂，100元钱才能买到3缅升米，士卒们得不到粮食，上奏缅王说奴等已两三天没吃上饭了。然而得到的是已无粮可发的回答。缅王让宫女们在皇宫西门内称卖粮食，而部下们无钱买粮，都在挨饿。官兵们一致认为国内局势非常艰难，佛教亦难存在下去。于是首领们来到卑明军中上奏道：现在缅王不给奴才们粮食，士卒们都要饿死了，奴才们的妻儿也将被中国人杀戮，再也难以相见，只有您来救助，奴才们才能有个依靠了。像错听了提婆达多的话的阿阇世王一样，御弟卑明听信了部下的上奏。缅历1023年3月7日（公元1661年5月24日）金曜日，以妙瓦底侯内谬山觉为先锋，早上由山亚门进入缅王寝宫。已进到眉南宫前缅王才听到战鼓声，太监欧达曼、鄂高等出去查看，才知是卑明。回去向缅王奏道：“是卑明造反，奴才们也曾上奏过御弟可能造反，但大王不听，巴拉觉都也多次上奏过，事到如今，已无办法了。”缅王听到上奏就躲藏起来，王后坐在龙床上，右手抱着8岁的王子明耶登克都、左手抱着4岁的王子小那腊代巴。卑明部下进入宫中杀人，王宫上下、湖边殿内、男女臣子20多人被杀。当卑明进入宫内，宫内站满了士卒时缅王才从藏身处出来与王后一道坐在龙床之上。这时卑明奏道：“臣本不想加害王兄，但手下官兵多次请求，不依他们的话事情就会很难办，犹如佛祖也违拗不过众僧一样。”王后道：“你就当国王吧！允许我们在你手下持戒，让你的侄儿和王孙出家为僧。”卑明奏道：“我们王族做过僧人吗？以后他们还是要还俗的。”王后说：“这样做对的话就这么办，你拿主意吧，让我们过安静日子就行。”卑明心中有着对父王及王兄的情义，上奏道：“我没有特意想过。”于是将王兄王嫂王子王孙们一并安置在王后殿中，每日送去供王最先享用的饭菜。不久听到卫士们吵嚷说如此下去就像天上有两个太阳，有两个国王，要麻烦了。加上一些奸臣们的挑唆，卑明将王兄等4人投入亲敦江中害死，据说王后是一路哀号着：“我用嘴嚼东西喂大的人倒来加害我了！”走到河边的。由于这位国王是被御弟卑明投入江中害死的，所以后人称这位国王为“耶洽敏”（意即被投入水中之王），又因他将实皆竹林精舍建成了五层寺庙，又叫他五层寺庙施主。 
 

注









[1]
 Pyemin，旧译莽白。未登上国王宝座之前，被其兄封为卑明（卑谬王）。登位后人仍称其为卑明，意即：卑谬王。



[2]
 上述一段文字叙述了永历入缅经过和后来驻于实皆事，与我国史籍所载有些不同。〔英〕G.E.哈威《缅甸史》中曾引用过这段史料：“中国当明代（1368－1644年）衰微，其宗室后裔永历以众寡悬殊，被迫入滇，作殊死战，得以勉居数载，惟以贫乏无依，向兴威与其他边地诸土司曼莫等征敛。曼莫以负荷过重，突向缅甸投诚。缅王乃遣兵获质，阻其南渐。1658年，永历由被迫驻跸腾越，作其最后根据地，嗣后又告败绩，乃避居曼莫，命其首领通报于缅，欲居阿瓦，赠缅王黄金一百缅斤（三百六十五磅）。王谓永历如有适当保证，可以前来。曼莫首领跪奏其事于永历前，因永历为帝也，于是护送其全家与徒手之从人七百至缅，人以舟载，马从陆行。”见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1页。可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社2000年12月版，第四章第93－94页。



[3]
 此段文字描述了永历入缅后，李定国、白文选部一次与二次勤王迎驾与缅军交战的情况。〔英〕G.E.哈威《缅甸史》中曾引用过这段史料：“永历至缅廷朝贺，获准与其从人居于实皆，实则无异囚犯。残余明军，闻此噩耗，图来拯救，益以明末清初之季，兵戈扰攘，自四川以下诸省，糜烂不堪，嗣以称王之首领败死，彼等深知不足与清军抗争，乃转而南下，占孟乃、洋桧，破缅师于眉谬附近之越军，并取阿瓦近郊之东巴鲁与它打宇，缅军损失甚多，溃渡密尼河时，因甲铠过重，溺毙者亦众。彼等掠村舍，杀人民，掳妇女，焚寺院，僧众惊惧，奔匿林间。其后缅得佛郎机炮手之助，得将入侵军逐退，为首一人，死于城内所射放之铳下，于是退回孟乃。永历曾申辩谓此事与彼无涉。其后三年，华军仍筑寨于阿瓦城垣之下，攻势未尝间断，并自洋桧出袭上缅甸，据密铁拉县之温敦，其民迁避至西方高地，借免屠杀。华军复袭蒲甘，逐尽缅兵，并曾俘获王子数人。”见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31页。可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社2000年12月版，第四章第95－97页。



[4]
 原文写为5月1日，但从上下文看不合情理，疑为4月1日之误，更正之。



[5]
 此段描述了永历的支持者第三次“迎驾”的经过和缅甸因此导致了宫廷政变。这段记载，也被哈威《缅甸史》引用。史实可参见邓凯《求野录》以及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社2000年12月版，第四章第97－99页。



（309）明耶仰达梅在位时间及其王后子女情况



国王底里南达杜达马亚扎迪勃底41岁即位，在位13年，54岁时被御弟卑明废黜投入江中害死。王乃日曜日出生，王后只生下底里蓬突公主和明耶登克都王子共2人。

妃子所生的王子公主有：国王未即位时妃子钦吞所生之钦赞底公主（父王被废时正在管家夫人家中）。

巴拉觉都的侄女钦宁安所生的辛山瓦底公主。

明耶南达都与平民信耶底之女钦吞山生有温那瓦底公主和底里蓬丁王子（又叫信比鲁，后赐甲那亚为采邑，因遭暗害被投入水中溺死）。

德道榭的女儿钦千所生的彪卑妙觉王子（又叫明达锡，后赐皎勃当为采邑，后镇守汉达瓦底，因遭人暗算被投入水中害死）。

赖亚比南都之女育瓦达夫人钦漂所生公主亚德那瑞贡及王子德钦漂（后获明耶仰达都称号，赐美都城为采邑，后镇守汉达瓦底时被自己的奴仆暗害而丧生）。

钦妙谬所生的甘达瓦底公主。

貌布之女钦妙谬所生的杜卡瓦底公主。

东吁弓箭手首领后又任仰比亚千夫长的亚扎德瓦之女钦米所生的兹拉达瓦底公主，还有一位小公主夭折了，三子八女共11人。

当时在宫外、湖边、殿内被杀的20余名男女变成恶鬼，每至夜晚，用衣物吓人，在宫殿屋顶上显身，将宫殿震跳得嗵嗵作响，将寝宫床边的油灯吹灭。宫中3位妇女和2位臣子被吓掉魂魄丧生。这时，经迪岑宾大法师与松达侯，格尼基侯、育瓦迪侯等婆罗门及漂底侯、谬迪侯等俗家学者作法驱散鬼魂、宫中才又变得平静。御弟卑明当了缅王后，派出大批军队战船将住在卑谬的王后接来。先是削弱色林侯的兵权，待其力量减弱时，将其送至孟拱，不久又派人将其处死。将王兄在城西花园为亚扎比达神建立的神龛视为无用之物予以拆毁，抛入水中任其漂走。

中国人在东面密艾河上架桥到达北岸。缅王下令迎战击败中国人。缅历1023年4月5日（公元1661年6月20日）木曜日，明耶泽亚都亚、巴亚丁坚各领兵一支，两支大军出征，到达昂奥垒。中国人败，大部战死，在南面的马榭驻有以丁堆文为首的中国军队。4月20日（公元1661年7月5日）金曜日，明耶仰达梅、孟拱土司、孟养土司、孟密土司、底宝土司各领兵一支，5支大军出征袭击中国人。缅军由于地形不利后退一二次，取得有利地形后，顽强战斗，中国人大部战死。丁堆文不敢再在马榭逗留，转移到东面恭新文、安迪文所在的恰德马村。

4月26日（公元1661年7月15日）月曜日，缅王将受王封的法师们请到王宫，布施斋饭，听法师们讲道。缅王对法师们说：“朕本无此愿望、然而官兵们多次上奏‘我们没有依靠’，朕才当了国王，正如佛祖也违拗不过众僧一样。”大法师们奏道：“虽然有想法，运气不好也成不了事，虽无想法，运气好却能成事。”法号埃嘎达马林加亚的北宫寺法师说：“这与僧等无关，弟兄俩谁对谁错还是到地下去争论吧。”缅王向每位法师布施了棉布、细布、紫檀、白檀香、伽兰香、沉香、麝香、艾纳香、槟榔果、辣椒、药材等。5月6日（公元1661年7月21日）土曜日，底哈约达5支大军向南部进军，抵达后主力驻于最德，先头部队驻于界德，另一部分先头部队在邦朗河上架桥驻于河东岸，阿瓦不断送来粮草。6月1日（公元1661年8月14日）水曜日，巴亚丁坚又领大军后继前来。6月6日（公元1661年8月19日）月曜日，缅王上朝前为富绅们赐名，赐富翁布翁尼亚名佐底加，赐富翁玛郭名包嘎沃德那、赐富翁玛素名陀那亚扎、赐富翁玛尼道名乌陀加、赐富翁乌加山名格尼亚亚扎、赐富翁妙皎名德瓦、赐富翁妙兑名达马格底、赐富翁迪萨名南底亚，共为8人赐名。6月7日（公元1661年8月20日）火曜日，赐姨母钦玛瑞南名敏加拉黛维。6月15日（公元1661年8月28日）水曜日二鼓7时2拔10微兹那，缅王上朝，行灌顶礼。王号摩诃巴瓦拉达马亚扎劳加迪勃底 
 

注



 ，王后号埃嘎邦雅玛黑蒂 
 

注



 ，名号由仰达梅宣读。是日为御弟、王子及百官们赐名，赐蒲甘侯之子泽亚仰达都名明耶达加都、赐妙瓦底侯内谬山觉名明耶明拉觉、赐彬西侯底哈搭达名明耶仰囊、赐南达觉都名德道榭、赐彬尼亚晒名彬尼亚仰代、赐亚扎皮亚代底名摩诃德勒帕耶、赐赖亚泽亚丁坚名南达西都、赐东门卫长德瓦约达名泽亚仰达梅、赐亚扎都拉名巴亚丁坚、赐杜因南达都名赖亚比南都、赐南达都利名巴亚觉廷、赐南达都名南达彬坚、赐左门卫长德加山杜名南达底哈、赐西门卫长乌登都拉名赖亚弁琪、赐巴亚亚扎都名南达拘道巴亚、赐镇守赖亚底哈名巴亚南都、赐泽亚登卡名赖威南都、赐亚扎达亚名赖亚泽亚都拉、赐赖威登卡名欧达约、赐德瓦达亚名泽亚南都，共为20人赐名。6月16日（公元1661年8月29日）木曜日缅王赐名，赐明拉瑞当名明耶泽亚都、赐巴亚南达都名明耶仰达都、赐德瓦巴亚名拘道仰达梅、赐受礼官赖威瑞当名赖亚觉都、赐杜因巴拉名赖亚仰达梅、赐金格都名泽亚巴亚、赐亚扎丁卡名赖威米耶缅、赐御象总管泽亚约达名乌登亚扎、赐埃格曼名比亚底巴、赐杜因威多名赖亚杜因、赐亚扎德温名亚扎德瓦、赐禁卫军统领名亚扎德意、赐育瓦奔侯名亚扎丁卡、赐孟崩盾牌队长名亚扎甘马、赐良宾采侯名亚扎登卡、赐持金盒官名泽亚约达、赐炯聪侯名德瓦登卡、赐布翁尼亚底意名底里仰达叶、赐旋工总管名杜因巴拉、赐医生丹傣名邦雅瓦底亚，共为20人赐名。6月17日（公元1661年8月30日）金曜日缅王赐名，赐仰达都名明耶西都、赐白古仰达梅名明耶泽亚都、赐泽亚觉都名赖亚仰达都、赐杜因底里名泽亚觉廷、赐杜因晒加都名仰马约达、赐轿夫头领名杜因觉都、赐马仰侯名亚扎德曼、赐德右茂侯名底里约达、赐良沙耶侯名乌登觉廷、赐茵玛侯名泽亚都、赐右门卫长名德瓦都亚、赐宫廷门卫长名亚扎玛瑙、赐带刀侍卫长名亚扎固那、赐波康战船指挥官名杜因约达、赐轿夫头领名德瓦底里、赐敏东监军名杜因登西等人仪仗、封地。共为16人赐名。

赐叔父蒲甘王名明耶瑙亚塔，并赐给无篷轿1顶、金伞2把、槟榔盒、咸茶罐、凉水瓶、镶红宝石的痰盂等一套用具，准其在蒲甘为王，后又赐给大轿。赐给王兄东吁王槟榔盒、盖镶红宝石边镶五圈红宝石的八棱咸茶罐、中有雕金花纹的咸茶罐、镶红宝石的小盒等一套镶红宝石的器皿，四柄金权杖、洗脚用金盆、金雕花纹带篷轿、红轮鎏金轿、带多棱形雕花生辰天宫图图案的船头三点船尾两点的劳加船、花红绒衬底菱形格纱包头巾、带三层榕叶状花纹的上朝用鼓5只、双管笛2支、法螺1只、长管号2支、圆鼓7只、木板1副、杜朗管乐器1支、大号1支、西漂鼓15只、大银唢呐2支、小银唢呐3支、银号2支、小鼓1只、竖鼓1只、钹1副，并赐给东吁城。将公主因兹那嫁给叔父之子明耶仰达都，赐他鄂辛古为采邑，后感到不满意，缅王又让他镇守清迈。让叔父明耶瑙亚塔之子镇守卑谬，后来东吁王亡故，将其从卑谬召回，赐名明耶泽亚都亚，赐金伞、金槟榔盒，命其镇守东吁。后将赖威仰达梅召来令其镇守汉达瓦底，令明耶仰达都镇守莫塔马。封内谬觉廷为大元帅，先赐垒盖城，后又赐名西都觉廷，赐带三层榕叶状穗的红伞，绶带9条，包头、额带4条，象牙权杖等全部仪仗，赐东敦城为采邑。赐明耶仰达梅名明耶南都，赐给金伞金槟榔盒，赐勃东城为采邑，后赐名明耶底哈亚扎，赐给整套金鞍金缰，又赐格尼城为采邑。按月给受封的法师及录事、主簿们盐、鱼、虾酱、衣物等。

中国人在东边建牢固工事驻守，后因疾病减员很多。缅军多次在黑夜偷袭，中国人伤亡很大，不敢再驻留，缅历1023年8月19日（公元1661年10月30日）水曜日中国人连夜出逃。缅军在中国人出逃后获大量衣物金银。9月18日（公元1661年11月28日）木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名，赐珊坚名底里比亚、赐甘玛莱别侯名仰比亚底里、赐白古军统领玛永名恩蒂都、赐玛瑙名玛尼约达金刀侍从鄂巴山，共给4人赐名。

9月（公元16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缅王得到奏报：在实皆的永历帝的随从人数甚众，又都有才干，长期搁置不宜，应让他们宣誓效忠后分几处安置方妥。缅王下旨道：除永历帝与孟赛侯外，将包括其余60位大臣在内的共700余人带到图巴永佛塔，命他们宣誓效忠。缅王在佛塔布置了大队人马，将中国人召去宣誓。中国人坚持只有将孟赛侯一起带上才去，缅王遂将孟赛侯一并召去，到达后将他与其他人分开，孟赛侯以为要杀他，于是从一名缅军手中夺过刀来砍杀，缅军多有死伤，其他中国人也夺刀砍杀，杀死了很多人。于是缅军封闭了四面的门，从佛寺围墙上用火枪射杀，中国人大多被杀死。缅王给永历帝送去很多食物并传旨道：“你的随从被召去佛塔宣誓，他们从朕的士卒手中夺刀砍杀，朕军伤亡很大，朕的士卒想怎么能这样呢？于是将他们尽数杀死，你不要担忧，安心住下去吧。”永历帝奏道：“他们做得不对，教训他们我心中并无责怪之意。我们本为活命而来称臣，请放我一条生路吧。” 
 

注





10月1日（公元1661年12月10日），领兵万人的南军统领安迪文派20余人前来索要永历帝，大军在昂宾垒驻扎，来使说：“把永历帝交出来，不然就进攻。”缅王将文武大臣们召来，下旨道：“现在清人来索永历帝。从前图巴永施主那腊勃底王时，对方索要多基发，有将其交回的先例。朕祖父在位时，八莫土司出逃，后因父王前去索要，对方不敢留他，将八莫土司交回，也是先例。要考虑一只猫与一窝老鼠的道理，朕意还是将他送回为好。”这时赖亚仰达都奏道：“现在清人攻来，兵力甚强，我军久战，已经疲惫，应考虑一城与一村、一村与一家、一家与一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将人交出为好。”遂以60驮大米、60驮鱼干、60驮食盐以及御马鄂高出迎接风，并答复将会送回永历。11月3日（公元1662年1月11日）土曜日，将永历帝及其一子一孙送回。这时中国人又索要孟赛侯，回答说：“孟赛侯不知恩义已被处死。”并赏了来使。11月10日（公元1662年1月18日）土曜日，中国统领安迪文等领军撤回，中国人由于饥饿，连武器也拿不动，都弃之不顾了。缅军得悉将武器尽数接收。这时，缅王才安排收复觉西南边一带被破坏了的城镇村庄，并派军驻守。 
 

注









[1]
 音译如文，意为：伟大、高贵、弘法之王，世间王中之王。



[2]
 音译如文，意为：至高无上，善行之王后。



[3]
 我国史书称“咒水之祸”详见邓凯《求野录》。



[4]
 以上记述缅人执永历帝献给平西王吴三桂的这段历史与我国史书记载有出入，详见我国史书：《求野录》、《行车阳秋》、《也是录》、《永历纪年》、《小腆纪年》、《桂王纪略》等书。亦可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社2000年12月版，第四章第100－102页。




下卷 第二十编





（310）为官员赐封名号



缅历11月22日（公元1662年1月30日）木曜日，缅王驾临枢密院赐封名号。赐底哈约达名号为泽亚加马尼、底拉瓦为彬尼亚道丁、杜因盖底为亚扎登玛、当德曼侯为仰马德瓦、搭加侯为杜因南都、韦路德瓦拉为赖亚底哈、因德约木为巴亚达亚、耶龙觉木为杜因毕西。缅历12月17日（公元1662年2月23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赐北千夫长名号为泽亚巴拉、马军首领底东侯为仰甘马、那赛扬木为杜因巴亚。1月8日（公元1662年3月16日）日曜日，缅王在枢密院赐勇士盾牌队长名号为赖威都拉。缅王得到奏报，说莫塔马人投靠阿瑜陀耶，图谋不轨，即派明耶泽亚都率大军于12月28日（公元1662年3月6日）木曜日向白古进发。缅历1024年2月20日（公元1662年4月26日）土曜日，赐金西盾牌队长名号为赖亚德耶。2月21日（公元1662年4月27日）日曜日巡视全城，当日赐耶塞昂马军首领名号为赖威密。将从卑谬带来的掸族马兵们组成左十骑、右十骑，佩金鞍金韂组成五十夫队，任命玛尼德瓦为五十夫长。4月24日（公元1662年6月28日）金曜日，赐韦路东德亚名号为杜因格都、掸马军文书为韦路德耶、瑞卑马军首领为杜因底哈、仰昆木为杜因布翁尼亚。缅历8月8日（公元1662年10月8日）水曜日，命水师沿水路向莫塔马进发，8月15日（公元1662年10月15日）水曜日，派巴亚丁坚沿陆路向莫塔马进发。由于有奏报说阿瑜陀耶人向清迈进击，缅王派德道榭率大军与巴亚丁坚同日出发，赴清迈。德道榭军尚未抵达清迈，清迈已于缅历1024年12月4日（公元1663年1月30日）月曜日陷落，德道榭军不能入城，于城外两面夹击，经过艰苦的战斗仍未成功，只得撤回。缅王又命彬尼亚劳为大臣，后赐名号为彬尼亚江道。缅王从这一年开始每年都要出资为僧侣受戒，12月18日（公元1663年2月13日）金曜日一鼓过后，缅王来到信骠信拉寺，布施了红宝石帽子和红宝石袈裟。

缅历1025年2月20日（公元1663年4月15日）水曜日，又派恩达底哈使节官员率大军由水路向莫塔马进发。正4月7日（公元1663年6月1日）水曜日晨四更许王后死，当日夜一更过后葬于枢密院东北角。国王十分悲伤。阿瑜陀耶国王命太子彬尼亚温率象马大军进攻莫塔马。缅军先头部队的别达叶、耶博巴亚、因亚杜英等人快速前进，正遇从阿瑜陀耶前来的孟军阻击，缅军发起进攻，阿瑜陀耶军被击溃，阵亡三分之二。后阿瑜陀耶王储彬尼亚温赶到，再战，阿瑜陀耶人再次被击溃，彬尼亚温也在象首座上阵亡，其坐象及金鞍为缅军所获。缅军俘获大量阿瑜陀耶象马士卒，并缴获大批武器，阿瑜陀耶死者甚众。在土瓦，两名阿瑜陀耶大臣率大军来攻，土瓦人予以迎击，阿瑜陀耶兵被打垮，一名大臣阵亡，另一名被生俘，献与缅王。俘获的象马甚众。在毛淡棉，两名阿瑜陀耶大臣率大军来犯，缅军予以迎击，两名大臣均被俘，杀一名，另一名则被献于缅王阶下。获取大批象马俘虏。阿瑜陀耶人逃跑后，明耶泽亚都率大军驻守莫塔马。

缅历1026年2月7日（公元1664年4月21日）木曜日日出一鼓4时3拔，缅王为捕象驾临昂明佛塔之西仰马瓦底地区的蓬珊瓦底宫。驻跸蓬珊瓦底期间，缅王考虑到王子是与朕共商大计的人，今后王子王孙们会不断继位为王。他们将要长远地为佛教事业的发展而工作，成为众多国家人民所依赖崇敬的人。为此，为符合宗教、王室的要求。择吉辰3月8日（公元1664年5月22日）日曜日二鼓1时，赐王储那腊瓦亚以王储的仪仗、珍宝、象马、随从，任命杜因约达与德瓦约达为辅佐王储大臣，觉西侯与鄂波为录事主薄，赖亚德瓦为王储内廷大臣，阿耶马钦木为王储内宫总管大臣。赐五十夫队、青年队、马军队、文书队、枪队、占星师队、医师队、农夫队。赐德勃因、东敦、德娄、敏那、彬比牙、皎古、彬达亚等城及其税收。4月7日（公元1644年6月19日）日曜日夜四更1拔缅王亲临王储宫。6月4日（公元1664年8月14日）日曜日夜3更2锣回到蓬珊瓦底宫中。6月12日（公元1664年8月22日）缅王赐封名号，赐耀绍岱木名号为仰内巴亚，皎马夏木为韦路德曼。8月13日（公元1644年10月21日）金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王宫枪队右队长耶都卫名号为都因格都。8月17日（公元1664年10月25日）火曜日，于父王所建亚扎玛尼素拉佛塔处再次放生水陆动物。由于阿瑜陀耶派大军驻守清迈，清迈市民都离开城市，避于林野之中，他们袭击从城中出来寻找粮食的阿瑜陀耶人，得手就予以消灭，如此多次，所有出城的阿瑜陀耶人都受到袭击，阿瑜陀耶人灰心丧气，收拾城中所有财物逃回。清迈人上奏了阿瑜陀耶人逃跑的消息，缅王闻奏，考虑到号称金地的清迈地区是弘扬佛教之地，需派遣能收罗散失的居民，繁荣城乡的人，于是在9月17日（公元1644年11月24日）木曜日，派遣明耶明拉觉率众前往清迈任职。

10月5日（公元1644年12月11日）水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赐耶觉木名号为亚扎都，登拜钦木为杜因巴拉，金达马军头领瑞沙为仰窦巴。10月9日（公元1644年12月15日）木曜日，赐甲喔侯名号为杜因登西，明拉侯为晒加德瓦，因马甘侯为底哈约达。10月16日（公元1644年12月22日）木曜日晨一鼓2锣，缅王移居金殿西北角的临时宫中。12月10日（公元1665年2月13日）月曜日赐封名号，赐礼仪宫殿前千夫长为亚扎勃拉，20日（公元1665年2月23日）木曜日赐右象官名号为乌登泽亚。缅历1027年2月17日（公元1665年4月20日）木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轿夫头领为杜因底里，布翁尼亚底哈为底里拜巴丁。拆除蓬珊瓦底宫前殿，在瑞喜宫之西建4座小寺，向埃嘎瓦亚法师布施，并给予其勃瓦亚比亚扎固育的印章。缅历1027年2月20日（公元1665年4月23日）日曜日午后8时1拔，同时在蓬珊瓦底主殿和王兄，太子供奉的达德那劳回法师的寺院等两处布施，并给予其亚德纳林加亚的印章。缅王也在此时由临时宫殿回到金殿。此后开始重整破旧的佛像，建造纯银门，立纪念碑。2月27日（公元1665年4月30日）木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普瓦披觉木名号为泽亚登卡，冈金赛木为仰昂巴亚。3月4日（公元1665年5月7日）日曜日，赐赖威仰达梅为明耶泽亚都，赐泽亚杜因为亚扎都拉。3月25日（公元1665年6月8日）木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明耶泽亚为明耶底哈亚扎、明耶南都为明耶底哈。4月7日（公元1665年6月8日）木曜日，赐彬尼亚劳为彬尼亚江道，亚扎丁卡为赖威耶傣。4月14日（公元1665年6月15日）木曜日，赐巴埃侯为玛努甘拜。4月20日（公元1665年6月21日）水曜日，赐底里约达为巴亚廷达梅。4月21日（公元1665年6月22日）木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赐赖威仰达都为南达都利亚。4月22日（公元1665年6月23日）金曜日，赐赖威泽亚都为泽亚仰达梅，仰马约达为南达觉都。5月6日（公元1665年7月7日）月曜日，赐因埃侯为晒加勃亚。在宫中拆除临时宫殿，在昂搭道建三重檐的逝多林精舍。向从卑谬迎请来的法师布施，给予达马比德他林加亚的印章。重建被中国人毁坏了四层摩诃妙牟尼寺。缅历1027年6月6日（公元1665年8月5日）木曜日，为南金殿布施。6月27日（公元1665年8月26日）水曜日，赐给赖班盖侯号恩达仰拿，建筑师鄂柏号德门谬，授予彬尼亚江道以额带与绶带，赐给南达底哈、彬尼亚道丁、巴亚觉廷等人绶带，赐泽亚仰达梅、赖威仰达梅等人金盒。8月3日（公元1665年9月30日）土曜日，赐皎妙玛道加娄号布翁尼亚富翁，玛明号甘比亚富翁。8月22日（公元1655年10月19日）水曜日，赐宫廷门卫长当布雍艾侯名号为亚扎觉都，玛郭为佑巴富翁。9月27日（公元1665年11月8日）木曜日，赐孟族千夫长名号为赖亚瑞当，1月10日（公元1666年2月17日）日曜日，缅王驾幸在王宫西北角修建的临时宫殿。

缅历1028年2月14日（公元1666年4月6日）金曜日凌晨四更2时，为四层御寺立起木柱。2月18日（公元1666年4月10日）火曜日，赐育瓦丁侯玛郭名号为山达甘马，2月24日（公元1666年4月16日）月曜日，赐勃固奴隶管理官名号为赖亚钦蒙。正4月14日（公元1666年6月4日）月曜日，赐与澳恩茶叶经纪人鄂高拉名号为恩达富翁。闰4月9日（1666年6月14日）金曜日，赐瑞布色威木名号赖亚瑞当，彬尼亚江道之子瑞欧为底里德瓦。6月2日（公元1666年8月20日）月曜日，赐与内谬觉廷名号为西都觉廷，6月25日（公元1666年9月12日）水曜日，赐与勃固的鄂比亚侯名号为杜因达巴，莫塔马的貌盛岱木为赖亚都拉。8月2日（公元1666年10月18日）木曜日，赐捕象监名号为格曼约达。9月10日（公元1666年11月25日）日曜日，赐德金侯名号为育丁廷。11月3日（公元1667年1月16日）水曜日，缅王由临时宫殿移居金殿。11月5日（公元1667年1月18日）金曜日，赐宾多岱木名为杜因布翁尼亚。11月12日（公元1667年1月25日）金曜日，赐北千夫长名号为德瓦巴亚。11月17日（公元1667年1月30日）水曜日，赐布匹估价人因谬名号为亚德那富翁。11月18日（公元1667年1月31日）木曜日，赐觉康木名号为亚扎巴亚。12月13日（公元1667年2月24日）日曜日，赐齐羌侯为杜因巴拉。1月1日（公元1667年3月14日）日曜日，赐耶金的卑抱侯为巴亚盖底，卑谬的迦毗罗侯为玛瑙德耶。缅历1029年2月16日（公元1667年4月27日）土曜日，赐黄金估价人拘山号包嘎富翁。

当月，缅王听说清迈镇守耶明拉觉图谋不轨，经审查属实，将其从清迈押送至孟养基。当月任命孟养土司为清迈镇守。4月2日（公元1667年6月11日）水曜日，赐土地管理官名号为泽达意。6月2日（公元1667年8月9日）金曜日，赐莫塔马的瓦亚扎名号为遂亚达马，绵谬侯为遂亚玛底，拘本侯为晒遂亚，勒宫侯为山达德瓦，录事扎德延侯为布翁尼亚达意，扎甘玛侯为恩达达亚。6月11日（公元1667年8月18日）日曜日一鼓开始抄写三藏经。6月18日（公元1667年8月25日）日曜日，赐汉达瓦底的马军首领鄂贝侯名号为赖威都迈耶。9月11日（公元1667年11月15日）金曜日，赐曼达侯名号为乌登约达。洋人事务大臣多玛侯名号为亚扎克达。当日王兄东吁王去世。按安葬王叔明耶觉苏瓦的规格予以安葬。将东吁王的9子2女召至御前抚养。11月6日（公元1668年1月8日）水曜日，封马军头领内尼侯号德瓦登那达。11月16日（公元1668年1月18日）土曜日，封固达千夫长号杜因格都。12月3日（公元1668年2月3日）火曜日，赐左卫队长泽亚约达号南达觉廷，右卫队长巴赖侯号乌登巴拉。12月13日（公元1668年2月13日）金曜日，赐金弓队长号亚扎达亚。12月17日（公元1668年2月17日）月曜日，赐东宫门卫队长赖威南都为赖亚泽亚丁坚。

缅历1030年2月23日（公元1668年5月22日）月曜日，封万象轿夫头领为杜因弁琪。2月25日（公元1668年5月24日）金曜日，赐西宫门卫队杜因觉都名号为泽亚仰达都，韦敦侯为玛尼达玛。3月5日（公元1668年5月4日）月曜日午后1时，向汉达瓦底瑞牟陶佛塔布施光环。5月8日（公元1668年7月5日）日曜日晨四更12微兹那，任命明耶亚扎都为东吁镇守。12月9日（公元1669年1月28日）日曜日，赐王储属下西博达亚侯名号为赖威米耶缅。1月17日（公元1669年3月7日）日曜日午后2时，缅王又移居金殿北边的临时宫殿。缅历1031年2月18日（公元1669年4月6日）火曜日，赐彬西王名号为明耶那亚。3月26日（公元1669年5月14日）金曜日夜四更6时2拔，御驾从北边临时宫殿回到金殿。正4月2日（公元1669年5月20日）水曜日，赐鄂辛古侯名号为明耶仰达都。正4月5日（公元1669年5月23日）日曜日夜三更6时1拔，派遣比亚达拜等人向景永进军，当时向四层御寺布施，7月8日（公元1669年9月22日）水曜日午后3时2拔，派遣赖亚弁琪等人向孟拱进军。8月29日（公元1669年11月11日）水曜日，在瑞喜宫塔金佛亭布施。9月23日（公元1669年12月5日）日曜日，向恩德优佛塔布施光环。同时为勃固佛寺供奉。11月11日（公元1670年1月21日）金曜日早上6时6微兹那，为公主鲁纪亚巴芭行穿耳礼，赐阿敏城为其采邑。缅历1032年2月14日（公元1670年4月22日）金曜日，王宫遭雷击。7月24日（公元1670年9月27日）火曜日，缅军向孟乃进发。8月7日（公元1670年10月9日）日曜日夜四更2时，向四层御寺布施黄金。8月28日（公元1670年10月30日）日曜日上午一鼓2时，又派出敏底拉等人，并撤换王储府事务官。10月1日（公元1670年12月1日）日曜日一鼓，将王储的大象牵入宫中，赐名为赡部巴贡，赐银鼓3面、金伞5把，养于金殿西北角的象圈内。10月18日（公元1670年12月18日）日曜日，向波因纳佛塔、恩达优佛塔布施塔伞。12月22日（公元1671年2月19日）日曜日，派往孟拱的缅军完成使命归来。1月18日（公元1671年3月17日）金曜日，派往孟乃的敏底拉等人归来。缅历1033年2月6日（公元1671年4月3日）月曜日上午一鼓4时，明耶仰达都被派往清迈任镇守。正4月8日（公元1671年6月3日）日曜日午后1时4微兹那，将四层御寺布施给杜云山脚的信固那亚玛法师。8月11日（公元1671年11月1日）木曜日，缅王驾临瑞喜宫塔向法师们布施斋饭，并施舍大量物品。



（311）卑明驾崩 卑明在位时间 享年及其功德善业 王后王子公主情况王储登基



缅历1034年1月17日（公元1672年4月3日）木曜日晨四更2锣，尊号为摩诃巴瓦拉达马亚扎劳加迪勃底的国王辞离人世，升入天国。又过了3锣后的晨四更5锣王储由王储宫来至宫中，轿前有一股旋风一直引导其至王宫。18日（公元1672年4月4日）金曜日，将父王遗体用安葬转轮王之礼在金殿东南角予以安葬。王42岁登基，在位8年，享年53岁，生辰为日曜日。其功德善行有：为其父王所建的亚扎玛尼素拉佛塔及瑞喜宫佛塔布施全部贴金所用之黄金；为信漂、信拉佛像布施红宝石帽子和红宝石袈裟；将仰马瓦底地区的蓬珊瓦底宫作为寺庙布施给亚德那林加耶法师；用蓬珊瓦底宫的前殿木料修建了逝多林精舍，布施给僧侣；用金殿之北临时宫殿的木料在禁卫军驻地建寺庙布施给僧侣；为瑞牟陶、恩德优、波因那等佛塔布施宝冠、光环；在汉达瓦底修建寺庙及其周围小寺、布施给僧侣。缅历1024年（公元1662年）开始，每年为僧侣受戒出资，每年夏安居期满后都要向全国著名的佛塔、佛寺、佛窟布施油灯、伞、旗幡、象马、舟楫、金银、粮食、药品、虾酱等物；布施僧衣仪式期间，向在全国远近各地挂单的法师们布施各种布料的袈裟。一生积下如此多的功德善行。

摩诃巴瓦拉达马亚扎劳加迪勃底王将死时出现许多征兆：秃鹫栖于瑞喜宫佛塔之上；鳄鱼在小河中现身；木星靠近月亮；昴星靠近月亮；鳄鱼逆色蒙河而上至南边的孟洪；卵石瓦片自动爬行；东部山脉大雨倾盆，东部一带洪水泛滥，佛塔寺院房屋被冲垮，百余人丧生；山崖崩塌；芒果树向上长出像刀柄一般的树枝，十果并生，四果并生；小鸡尚未长出尾巴就下蛋。

摩诃巴瓦拉达马亚扎劳加迪勃底王之王后生长女勃杜玛勃巴，15岁时生天花而死；子那腊瓦亚，王储；次女鲁纪亚巴芭共3人。

王妃所生子女有：底里达马亚之女信密钦生女因兹那，其婿鄂辛古侯明耶仰达都；子内谬耶觉，彬西侯。

瓦腊夫人钦尼生女底里珊皮尤敏贡公主。

密改夫人钦梭明生长女底里蓬皮尤；次女底里妙觉，先后食邑赖威贡、鄂米亚基。

钦杜娑生女般萨格勒亚；子德钦蓬开，后食邑敏贡，又获名号为明耶那亚，先后任色林、丁因镇守，后获名号为明耶仰囊。

杜因亚扎之女钦吞山生子瑞南代，又名德钦漂，后获名号为明耶仰瑙，任卑谬镇守。

钦山谬生子信姜漂，食邑妙瓦底，任色林镇守。

钦拉山生女底里巴芭，17岁时早亡。

德宾道蒂生子底哈耶觉，任卑谬侯时渡耶温河溺水而亡，底哈耶觉之子到阿瓦时死去。王妃们共生5子6女共11人。

缅历1034年2月5日（公元1672年4月20日）日曜日夜一更2锣，王储那腊瓦亚 
 

注



 由临时宫殿进入金殿。5月12日（公元1672年6月25日）金曜日午后5时1拔登上王座，由宫殿门卫长亚扎觉都禀奏，由明耶底哈献上玉玺，受尊号为摩诃底哈都拉杜达马亚扎 
 

注



 。缅王分封赏赐王族、百官。当日赐封王弟央米丁亲王名号为明耶觉廷，班腾明耶仰囊南达丁坚为德道榭，南达底哈为色杜加马尼，赖亚弁琪为德勒帕耶，赖威仰达为叟格德，赖亚译丁坚为南达西都，泽亚南达梅为赖威泽亚丁坚，赖亚丁卡为赖亚泽亚都，赖亚觉都为巴亚丁坚，比亚德扎为彬尼亚皮亚萨。13日（公元1672年6月26日）土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明耶底哈亚扎为底里达马道加，明耶达加都为明耶底哈，赖威耶傣为泽亚丁坚，泽亚巴拉为南达丁坚，德瓦底里为色杜明加都，赖亚底哈为泽亚仰达梅，泽亚南都为赖亚耶傣，杜因底里为南达梅，色杜因加毕西为仰达梅，赖威仰达都为赖威仰达西都，德瓦都亚为赖威南都，赖亚瑞当为明拉瑞当，杜因约达为赖威觉都，亚扎德曼为巴亚都拉。14日（公元1672年6月27日）日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杜因登西为南达底里，金格都为赖威底哈，德瓦约达为赖亚仰达梅，赖威登卡为赖威弁琪，亚扎登卡为仰马约达，泽亚德曼为巴亚约达，敏底拉为杜因亚扎，勇士盾牌队长为赖威坚傣，左马军统领为杜因威多，持刀卫士长为赖亚坚傣，德景侯为泽亚杜因，格拉甘侯为玛努基拜，杰宁侯为布翁尼亚德瓦，右马军统领为亚扎德瓦，炮军统领为恩达邦雅。5月20日（公元1672年7月3日）土曜日，缅王举行洗头仪式，在谬丹德萨亚取水时英彪劳加船与4艘劳加船相撞，船身破裂。6月12日（公元1672年8月23日）金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赐德瓦巴亚为亚扎登卡，蓬道乃甘木为格扎约达，良吴侯为德温赖亚，因岱侯为兹亚邦雅，机要官为恩达底哈，勃外岱觉木为因意杜因，齐巴尼侯为底里拜巴丁，德班侯为底里比亚。缅王为各地头人、土地管理官赐封名号，赐德娄镇头人鄂山皮尤为德耶沃达那，鄂瑞开为泽杜亚扎，德勃因镇头人鄂推为亚扎沃德那、鄂楚窦为德瓦沃德那，杜云岱头人为德曼德巴德亚，当瑙头人为德曼德都，育瓦达镇守丁吴为沃德那亚扎。王储所食邑的德娄、德勃因、东敦基3镇平民3年内免除劳役。6月18日（公元1672年8月29日）月曜日，为枢密院贴金。任命彬西王明耶那亚为卑谬镇守。8月13日（公元1672年10月22日）水曜日二鼓2拔14微兹那，驾临枢密院。8月20日（公元1672年10月29日）土曜日上午一鼓2时，由昂吞门出巡全城，又由昂吞门入宫。9月4日（公元1672年11月12日）水曜日，为瑞喜宫佛塔布施斋饭。9月17日火曜日夜二更2时1拔，为四层御寺布施闪光的宝石。因大臣奏报说父王送往孟养的内谬山觉王子给驸马送来许多书信，于是将其从孟养送往明钦，随后将其处死。侍从奏报说卑谬镇守明耶那腊在象圈关象时，扬言若王兄故去就只有他了，并从王妹因兹那房中搜到其埋藏的符箓。于是将他从卑谬召回，途中将其溺死于水中。





[1]
 Narawara，旧译那罗伐罗。



[2]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狮子般英勇善良弘法之王。



（312）那拉瓦亚在位时间 子女及所做功德善行 明耶觉廷登基 
 

注







12月12日（公元1673年2月16日）月曜日夜三更过后，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王抛离人世，进入天国。该王22岁登基、在位1年，享年23年岁，生辰为火曜日，无王后妃子，无子女。缅历1034年12月12日月曜日上午一鼓过后，王弟央米丁侯明耶觉廷接替其兄之王位。明耶觉廷 
 

注



 成为国王的情况如下：

尊号为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之王驾崩时，内廷大臣西都瑙亚塔限定除宫内知情人之外，一律不许任何人知道。由太监亚扎杜达监管宫内人员，不许外出，也不许外人入宫。然后向王妹鲁妃亚巴芭奏道：“现在国王业已升天，无子孙继承王位，而王弟们都年纪相仿、国事将不太平，请接受臣之所奏。”然后与元帅南达觉廷、彬尼亚江道、内谬觉廷、内谬瑙亚塔等人商议，选择新王。底里达马道加为人寡言少语，精于战术，但不通法律、历史，常沉迷于斗鸡、赌博、酗酒。明耶那亚则为人凶暴冷酷，不能担当国家重任。央米丁侯明耶觉廷是父王之弟、妹二人所生，精于法律、历史，心地善良，文雅、正直守信，德才兼备。于是取得一致意见，将明耶觉廷召进宫中，将王轿、权杖、金伞两把交给他，内廷大臣们说国王有令，让他使用。接着，将王弟明耶觉廷送至王储住所，交给其王储的全部仪仗，将王储所辖的五十夫队、骑兵队、掸族勇士队都交给他。内廷大臣们又说国王有令，让他到枢密院出席会议，以作决定。内廷大臣们自己则返回。直到明耶觉廷出宫后才将国王业已驾崩的情况告诉他。明耶觉廷乘坐王储的轿子进入金殿，大家让央米丁侯明耶觉廷登上王位，登位之后将王弟、王子们召入宫中，让他们宣誓效忠，当场将两名不愿宣誓的王子推出斩首，其余的人不敢再有异议，都宣誓效忠，明耶觉廷遂成为国王。据说昂宾垒两个农奴听到明耶觉廷登基的消息，从昂宾垒一直跳舞跳到王宫。明耶觉廷将成为国王之前，出现了一条谶语：“带着辛随别象的阿耶，具备君王之相的就是他”。央米丁侯结发髻成年之时，其叔父卑谬王赐他一头象，明耶觉廷之母曾行贿管象官，对他说：“给我儿一头吉祥之象吧。”管象官将一头将来能行好运的小象送至其家中，明耶觉廷之母说：“你接受了我的礼物，怎么却送来一头对吾儿无用之象？”管象官回答说：“公主别担心，此象发情之时，王子将得王位。”于是对这头称为辛随别的象好生喂养照料。12月3日（公元1673年2月7日）用金轿将王兄遗体运至枢密院偏东北角处，像安葬转轮王一般在王族、大臣们的簇拥下予以安葬。

12月16日（公元1673年2月20日），祖父达龙王子之子名号为底里达马道加的鄂代觉与彬西马军统领觉开、卑谬王之子亚威、马军统领鄂其山、奎秋当阿瑙侯鄂博、三千水军统领鄂欧盖、鄂梭新弓箭队统领、弓箭手、盾牌手等串通一气，打算乘虚谋反。他们进到王宫东部，内廷官员、卫士们得知后予以迎击，刀来枪往，混战一团。单身侍从候差殿侧殿内血流遍地，不少人爬上王宫屋顶，天窗口处也留下不少尸体。谋反者抵挡不住，被击溃，死伤甚众，余者皆被俘获。审问后依罪判决。缅王因念轮回中成人不易，未将底里达马道加处死。12月18日（公元1673年2月22日）日曜日将其押送到当督。缅王未升殿坐朝之前，于1月9日（公元1673年3月15日）日曜日赏赐王族、大臣们仪仗饰带；赐明耶仰囊和明耶亚扎都槟榔盒、权杖、金伞；赐彬尼亚仰代小轿一顶；赐渔业监西都觉廷金贝叶斗笠；赐南达都利耶凉水瓶；赐巴亚延达梅槟榔盒；赐内谬觉廷4条额带；赐德道榭白斗笠及小轿一顶；赐渔业监南达西都与德勒帕耶槟榔盒。任命御马监杜因格都为右卫队长，盾牌监赖威瑞当为西卫队长，盾牌监杜因盖底为内宫总管大臣，泽亚仰达都为德勒帕耶五十夫长；泽亚丁坚使用两把权杖；巴亚约达为新杰岱大臣；赖威泽亚都为巴亚约达温蒂；盾牌队赖威觉都为王储掸族勇士队队长；亚扎觉都为助理大臣；巴亚晒加都为蒲甘马军统领；仰岱巴亚为杜因巴德马军五十夫队统领；杜因巴德为玛巴达马马军五十夫队统领。对各主管官员均有任命。当时，挫败了谋叛者之后，金殿内到处是血污，很不好看，请来有法力的僧侣、婆罗门、俗人学者们清除，但除不去。谋反者的鬼魂夜里在宫内现形，惊吓住在宫中的官员，它们拖走压在寝席边上的石头，拉小宫女们的发髻，大笑着投掷果子、碎砖块，蹦跳得宫殿轰隆作响，因此不少人受惊吓而病倒。当时请来鄂拉乃法师驱鬼，鬼魂便不再来吓人。但此后鬼魂又出现在榜岱、当洽、高榕树、持刀卫、象栏、彬尼亚羌、金榕树、小市场、前卫殿、跑马场、金合欢树丛、事事如意、上象、持金盒、德多岱、掸医、明加拉市场等处，扔钵或杯子，将小孩抱走，撒土，投掷碎砖块，惊吓众人，在卑区还大声叫喊。遂又请来鄂拉乃法师施法，各地不再闹鬼，恢复安宁。缅王对鄂拉乃法师信达马南达非常满意，赐达马南达达马亚扎固育之印，在罗陀那补罗城南、瑞喜宫塔之北，围墙附近的五座寺庙布施修建了两面两层顶的拱门，布施给他。将鄂拉乃法师的30名亲戚从平民提拔进入神骑马军队，布施了7名塔奴为其献斋进水，看守寺庙。

缅历1035年2月2日（公元1673年4月6日）月曜日，修建举行王后洗头仪式的棚子。2月3日（公元1673年4月7日）火曜日取吉祥的洗头礼用水。2月6日（公元1673年4月10日）金曜日四鼓，王后举行洗头礼。2月8日（公元1673年4月12日）木曜日建城。2月16日（公元1673年4月20日）上午一鼓6时，缅王与王后一起用膳，上午一鼓4时，缅王升殿上朝，由明耶仰囊献上玉玺，国王印为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 
 

注



 ，王后印为阿杜拉底里摩诃黛维 
 

注



 。当日为王族及百官赐封名号，赐明耶泽亚都为明耶瑞当；西都觉廷为底里泽亚瑙亚塔；南达都利耶为德榭觉廷；登卡德瓦为遂亚丁延；东敦艾侯为南达都；冈觉廷木为赖亚瑞当；岱杜仰瑙木为赖亚觉都；当悦侯为德瓦约达；勃外岱觉木德瓦为杜因格都 
 

注



 ；杜因加都为泽亚南都共10人。2月16日（公元1673年4月20日）月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拘道仰达梅为赖亚泽亚丁坚；赖威泽亚都为南达拘道巴亚；杜因觉都为般堵加巴亚；底里德瓦为育丁延；赖威杜因为巴亚南都；晒加德瓦为比亚马甘马；亚甘马为兹拉丁延；底里约达为赖亚底哈；阿德仰为泽甘冈；西千夫长为赖亚巴亚；全国宝伞官为杜因登西；杜因盖达为赖威米耶缅；盾牌长觉为杜因约达共13人。2月17日（公元1673年4月21日）火曜日缅王赐封名号，赐南达觉都为南达觉廷；泽亚仰达都为巴亚丁坚；乌登约达为乌登觉廷；乌登巴拉为乌登亚扎；巴拉约达为比亚德扎；玛尼德瓦为兹亚约达；杜因布翁尼亚为赖亚登卡；登卡约达为赖威都拉；达马登卡为赖威南都；翁德宾侯为德加山达；苗侯为德瓦都亚；齐蒂育瓦侯为仰马丁；都耶达彬木为仰窦巴；耶岱木为巴亚亚扎；因德约木为赖亚德瓦；仰马相木为杜因毕西；盾牌队统领为杜因格都，共17人。庆祝活动共进行了三天。2月25日（公元1673年4月29日）水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巴亚延达梅为巴亚觉廷；开丁侯为赖威瑞当；鄂妙界楚侯为亚扎约达；明苏侯为杜因南都；瑞当炯底木为德瓦底里；那赛仰昂木为达马登卡；密温侯为泽达布拉；金舟队长为赖威约达；卑龙觉木为泽亚巴拉；冈孟皎木为巴拉觉都；当敏侯为杜因底里，共11人。任命王子仰谬昂为彬西马军统领；赐南达西都食邑邦林城；任命南达拘道巴亚为镇守；泽亚丁坚、亚扎卡达在枢密院任职；任命赖威仰达都亚扎登卡为奏章检查官。3月2日 
 

注



 （公元1673年5月6日）水曜日，将巴亚约达流放到当督。3月4日（公元1673年5月8日）金曜日，小星停留在月亮之上。4月5日（公元1673年6月7日）日曜日，献给太后以王后乘坐的金轿、鎏金权杖8柄、女鼓、出宫鼓、入宫鼓等，由泽亚觉都和仰窦巴主簿、岱康侯、亚侯瑞包、青年官员子弟等40人组成的貌道阿基帕耶内侍队，主事官员、采邑王侯、王子公主侍奉官员、侍槟榔及侍水官员以及马队枪队、掸族侍卫、司库等，并赐西博达雅、东敦、德勃因、色林，甘尼、辛古、色固等7城为采邑。5月20日（公元1673年6月22日）水曜日，任命巴亚觉都为卑谬镇守，令其前往赴任，后又将其处死。7月2日（公元1673年9月1日）火曜日晨一鼓7时1拔，缅王驾临枢密院。7月9日（公元1673年9月8日）火曜日上午一鼓4时与王后乘尖顶阁状轿由觉篷门出宫视察全城。8月25日（公元1673年10月23日）水曜日缅王驾临瑞喜宫塔，向法师及小和尚小沙弥布施斋饭，赐与钦玛瑞山乌公主以王后用的仪仗，收入宫中。该公主系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金殿主孙女钦马阿扎牟卡公主与明底里摩诃丁克亚婚配所生后又赐给山达岱维的名号。12月6日（公元1674年1月30日）土曜日为明加拉代艾寺立木柱。12月19日（公元1674年2月12日）金曜日，将王宫命名为昂吞达赞，将王城命名昂棉篷达。

缅历1036年2月9日（公元1674年4月2日）金曜日一鼓1时1拔，八曜齐聚都城上空。4月17日（公元1674年6月9日）火曜日，八曜换位。重修破损的佛像，并贴金。10月24日（公元1675年1月9日）土曜日，都城之纪念柱倾倒。12月30日（公元1675年3月15日）木曜日将将进入夜二更7时，王太后建四层御寺。1月8日（公元1675年3月23日）火曜日，得到阿瑜陀耶军队进入莫塔马乡村一带的奏报。缅历1037年2月4日（公元1675年4月17日）火曜日，派赖亚都拉、杜因亚扎沿莫塔马一线向阿瑜陀耶进军。2月21日（公元1675年4月19日）火曜日，由明耶瑞当、彬尼亚仰代、巴亚南都、般堵加巴亚率4支大军出征。从这天起的四五个月中地震不断。8月21日（公元1675年10月28日）木曜日，任命底宝土司为统领，率众土司、采邑主沿清迈一线向阿瑜陀耶进军。8月23日（公元1675年10月30日）土曜日，缅王驾临瑞喜宫塔，向僧侣布施斋饭。9月19日（公元1675年11月25日）木曜日，沿莫塔马一线、清迈一线一齐向阿瑜陀耶进军，到了德约孟德时，遇阿瑜陀耶人迎击，缅军因地形不利，只好转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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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巴拉觉都给温贝因建王宫的这块地方命名为昂卡蓬米。

缅历1037年9月（公元1675年11月），将官员、采邑主的孙子们组成一队，任命耶比亚侯为五十夫长；将正宫王后属下采邑主们的子孙及底里妙道公主属下人员组成一队，任命巴叶康侯为五十夫长；将官员们的儿子、王子公主的内傅、侍槟榔官、侍水官的儿孙们组成一队，任命炯道艾侯为五十夫长；将德道榭基属下的马军及随从组成一队，任命贝姜侯为五十夫长；将明耶底哈都，巴亚加马尼、摩诃德勒帕耶、彬尼亚王子、清迈丁隆等人的属下组成一队，任命代玛悦为五十夫长。缅历1038年4月2日（公元1676年6月1日）木曜日建成。在宫内挖掘湾贝因湖，为宫殿立柱。11月15日（公元1677年1月7日）日曜日，缅王将王宫命名为妙南蓬达后出行，太后乘轿随后。缅历1039年2月10日（公元1677年3月31日）土曜日逢新旧交替之时。2月16日（公元1677年4月6日）金曜日，太后完成四层御寺之功德。2月23日（1677年4月13日）金曜日，在古多蒂佛窟开始讲经。3月11日（公元1677年5月1日）火曜日，巴严大法师等接着诵经，举行盛大庆典，接受人民供奉。当日将美德寺布施给那赛扬法师信赛加比拘达。孟养土司向清迈进军。正4月18日（公元1677年6月6日）木曜日，太后先入妙南蓬达宫的珊耶门。缅王于上午1鼓6锣由曼昂门进入，登上王座，夜间才升殿上朝，举行一日一夜的庆祝活动。4月21日（公元1677年6月9日）日曜日地震，明加拉佛塔塔伞坠落。缅历1040年1月23日（公元1678年4月3日）木曜日午后，从明康登区开始直至鄂苏珊寺摩诃妙牟尼以东发生火灾。4月12日（公元1678年6月19日）木曜日一鼓1时1拔，缅王登上吉祥宝殿。5月24日（公元1678年7月31日）金曜日，在古多蒂佛塔，鄂拉乃法师的安排下为40名僧侣布施斋饭，僧侣们分八批诵经。8月2日（公元1678年10月5日）日曜日，为恩德优佛塔制作光环，至5日水曜日才送至佛塔。10月3日（公元1678年12月4日）木曜日，任命明耶那亚底哈为东吁镇守。当日景永土司去世，献上其遗产。11月10日（公元1679年1月10日）土曜日，敦促太傅亚扎觉都建寺，当日即设计。12月5日（公元1679年2月3日）火曜日，将带尖顶阁的寺庙布施给僧侣。12月19日（公元1679年2月17日）火曜日卡随使者来到。到缅历1041年1月10日（公元1679年3月10日）火曜日才献上礼品。2月13日（公元1679年4月11日）土曜日飓风降临。3月7日（公元1679年5月5日）火曜日，城内瑞喜宫佛塔被雷击。当日鄂拉乃法师作法安排在北部下雨。正4月23日（公元1679年6月20日）金曜日在都城四周埋下符箓。闰4月7日（公元1679年7月4日）金曜日城北下雨，河岸被冲垮，水涨至城四角，建水上祭坛，诵经，埋符箓。8月7日（公元1679年10月30日）木曜日，德贡塔光环坍塌。9月16日（公元1679年12月8日）月曜日，城内外各处都布施斋饭。11月8日（公元1680年1月28日）水曜日，鄂拉乃法师为9名和尚6名沙弥受戒，将受戒钵埋在城四角，从密艾河口到喔道娄一直诵经。11月22日（公元1680年2月11日）金曜日，在堤岸破损处挖掘河道。12月22日（公元1680年3月10日）木曜日，在色林的阿瑜陀耶人叛乱，12月28日（公元1680年3月17日）水曜日，缅军向色林进军。

缅历1042年 
 

注



 2月2日（公元1680年4月19日）月曜日，捕到了前后均有10趾的好象。2月26日（公元1680年5月13日）木曜日，太后窟开始开凿。3月19日（公元1680年6月5日）土曜日，给约瓦的那底禅堂命名。鄂拉乃法师为5名和尚受戒。6月11日（公元1680年8月24日）火曜日，在瑞喜宫佛塔建彩牌楼，开始诵念三藏经，举行了三天庆典活动。7月7日（公元1680年9月19日）日曜日，古都蒂佛窟倒塌。10月19日（公元1680年12月28日）火曜日，为东四层佛寺布施。据称坚尼亚王信比鲁不记恩德，不守信义，企图谋反。10月20日（公元1680年12月29日）缅王命比育岱木、都耶贝东木、左千夫长等人在上缅甸的鄂辛盖将坚尼亚王信比鲁抛入水中溺死，将同谋者王舅鄂奎、王叔鄂觉基、鄂觉艾等人处死。据报枢密院录事色登侯不分昼夜频繁出入信比鲁王府，也被处死。缅历1043年2月1日（公元1681年4月7日）木曜日佛陀拘达去世，9日（公元1681年4月15日）金曜日予以安葬。2月12日（公元1681年4月18日）月曜日，为德贡佛塔进献光环。

缅历1043年2月19日（公元1681年4月25日）月曜日，鄂拉乃法师飞升，28日（公元1681年5月4日）水曜日火化安葬。3月7日（公元1681年5月28日）金曜日，释放实皆的代达都等人。6月26日（公元1681年8月28日）木曜日星星靠近月亮，从该月起稻米价格上涨，一百元只能买到四缅升稻米。10月26日（公元1681年12月24日）土曜日象被赶进象栅，大象顶撞入朝锣，两只象牙掉落。当日人民因买不到米，造成恐慌。11月25日（公元1682年1月22日）日曜日国王对勃外先觉木大发雷霆，命推出斩首，经法师们争夺，才保住他一命。缅历1044年2月5日（公元1682年3月31日）金曜日新旧交替，当日天降大雨。3月8日（公元1682年5月3日）木曜日缅王大行布施。3月4日火曜日太后窟竣工，功德圆满，举行7日庆典。正4月20日（公元1682年6月13日）月曜日将东比拉寺施舍给僧侣。

缅历1045年3月3日（公元1683年5月17日）木曜日，缅王令德延侯在良道乌为国王刻制玉玺，当日缅王举行洗头仪式。4月3日（公元1683年6月15日）金曜日，国王乘轿向右巡绕一周后进入王宫，当日上午一鼓1时1拔，国王升殿上朝，由赖亚觉都宣读，由德勒帕耶献上玉玺，国王尊号为底里巴瓦拉杜达马亚扎迪亚扎 
 

注



 。王后尊号为阿杜拉底里摩诃达马山达黛维 
 

注



 。当日缅王赐封臣下名号：赐德道榭觉廷为德道榭；明拉瑞当为色杜加马尼；遂亚丁延为彬尼亚丁；底哈约达为泽亚仰达梅；亚扎巴亚为赖亚泽亚都拉；四十刀卫丁漂木为泽亚登卡；五十刀卫都耶觉木为泽亚杜因；五十刀卫耶博木为泽亚补罗；五十刀卫耶木为登卡约达；太后轿夫头领为杜因岱底，共11人。4月4日（公元1683年6月16日）土曜日赐封名号：赐德勒帕耶为底里丁克亚；赖亚南达梅为南达都利亚；巴亚南达部为泽亚丁坚；赖亚瑞当为内谬觉廷；南达登卡为南达拘道巴亚；亚扎登卡为巴亚丁坚；赖亚弁琪为南达觉廷；亚扎底里为赖亚仰达梅；赖威瑞当为明拉瑞当；泽亚登卡为拘道仰达梅；耶波马军统领为巴亚亚扎；右马军统领为仰岱巴亚；巴亚延木为底里比亚；那赛杨木为底哈约达，共15人。4月5日（公元1683年6月17日）日曜日赐名。赐耶德瓦为彬尼亚晒；赖亚都拉为南达底哈；赖威弁琪为泽亚加马尼；赖亚觉都为巴亚觉廷；杜因觉都为赖亚耶傣；亚扎贡为亚扎觉都；德瓦底哈为泽亚觉廷；王奴管理官为亚扎巴亚；北千夫长为南达布翁尼亚；仰昂木为杜图约达；都耶恩木为埃格曼匈；少年队队长为杜因威多；色逸盾牌队长为耶多巴亚；泽亚瓦底侯为泽亚都；当峭侯为巴亚晒加都；鄂南丁侯为乌登毕西；瑞卑梭为泽达意，共17人。9月9日（公元1683年11月16日）金曜日王子所建垒宾寺建成，功德圆满，举行10日庆典，当时出巡清迈。11月8日（公元1684年1月13日）月曜日，太后所建蓬觉寺掘水池。2月27日（公元1684年4月29日）火曜日，开始为摩诃妙牟尼佛像刷漆。敦促太傅德瓦底哈于6月18日（公元1684年8月16日）水曜日，在孟奔地区挖建保藏佛发的地宫，7月16日（公元1684年9月13日）土曜日，为德瓦底哈功德砌砖，9月17日（公元1684年11月12日）水曜日，将镇塔宝物藏于第一地宫之中，11月2日（公元1684年12月26日）金曜日晨四更将德瓦底哈善举白石巨佛像请入。缅历1047年3月14日（公元1685年5月5日）火曜日，同一天举行仪式，将昂塔寺、实皆寺施舍给僧侣。6月4日（公元1685年8月22日）火曜日太后仙逝，15日水曜日在枢密院东面按安葬王后之礼，火化安葬，国王亲临。9月14日（公元1685年11月23日）日曜日派仰岱巴亚、杜因巴亚等去征讨白古王子。11月22日（公元1686年2月4日）水曜日摩诃妙牟尼佛塔功德圆满。12月21日（公元1686年3月2日）木曜日为德瓦底哈佛发塔加盖宝伞。

缅历1048年8月26日（公元1686年8月31日）水曜日为明加拉佛塔加盖宝伞。11月19日（公元1687年1月21日）金曜日缅王发出命令：官员、采邑主的子孙们，在王室当差者等混杂在一起显得没有章法。经查对后以适当的方式将太傅之子孙与条件相同之官员，采邑主们组织起来，任命太傅之子巴亚觉廷为五十夫长；让达加都亚扎玛瑙、亚扎德曼、底哈约达、赖亚杜因等人与官员、采邑主的儿子们中选出条件相同者组织起来，任命泽亚德曼为五十夫长；将获“赖威都”、“乌登觉丁”称号的大臣、采邑主的子孙中条件相同者组织起来，任命杜因山达为五十夫长；将官员、采邑主子孙中条件相同者组织起来，任命炯道侯为五十夫长；将经营洋货、中国花缎、漆器、枪支的人组织起来，任命布拖侯为五十夫长。5月11日（公元1687年7月9日）火曜日任命彬尼亚勃仰、色杜加马尼等人去驻守卑谬。7月3日（公元1687年8月29日）木曜日上午一鼓，缅王视察湾贝因王宫区。5日（公元1687年8月31日）土曜日王子德勃因侯带权杖骑金鞍金韂之马。7月10日（公元1687年9月5日）木曜日上午一鼓，开始在湾贝因王宫区伐树，当日二鼓2锣在王宫区立桩。8月2日（公元1687年9月26日）火曜日二鼓过后将王宫区命名为敏加拉蓬米。8月16日（公元1687年10月10日）木曜日二鼓2时丈量王宫之土地。8月20日（公元1687年10月14日）日曜日夜四更许，丞相内谬瑙亚塔薨。他去世后，任命南达都利亚、内谬觉廷、南达觉都三人为大元帅。9月7日（公元1687年10月31日）木曜日上午一鼓1锣为王宫区平整土地。11月14日（公元1688年1月5日）日曜日一鼓2时向王宫区运送木料。12月4日（公元1688年1月24日）金曜日四鼓1时开始刨锯建新宫殿的檩梁。

缅历1049年2月18日（公元1687年4月18日）月曜日上午二鼓过后在御前为新宫殿设计图样，雕刻花纹。2月27日（公元1687年4月27日）水曜日，王后、王储之母去世，按安葬山达岱维王后的方式授以山达岱维名号予以安葬，国王十分悲伤。5月25日（公元1687年7月23日）土曜日听到佛牙来到甘果地区的消息，国王乘轿前往迎接。6月6日（公元1687年8月2日）火曜日以9艘劳加船到育瓦迪基去迎接，王族、大臣们乘坐舟楫，带着锣鼓、乐器直到赖班辛去迎接。佛牙到后，6月在行宫码头将佛牙安置在亚德纳彪孟象背上的尖顶阁中，载佛牙由山雅门进入，然后将佛牙供奉在枢密院前的佛牙阁上。7月11日（公元1687年9月6日）火曜日平整湾贝因王宫区的地面。7月20日（公元1687年9月6日）木曜日下半夜10时为外宫镌刻昂南瑞蓬的殿名。8月5日（公元1687年9月29日）木曜日将西面四层御寺施舍给信欧德玛达拉。8月14日（公元1687年10月8日）土曜日夜一更1时1拔，将赐给王子的象命名为包觉泽亚，象圈、马棚建在有关官员家中。8月20日（公元1687年10月14日）火曜日上午一鼓7时2拔7微兹那，王宫的鼓楼与纪念碑同时下桩。8月18日（公元1687年10月12日）水曜日上午一鼓6时3拔9微兹那，王子结发髻，行穿耳礼，国王赐给他母后仆役中的五十夫队、象队、德勃因城、色固城、银100缅斤、金5缅斤及轿子。任命达马丁卡、泽亚德曼等人为其属官。8月27日（公元1687年10月21日）金曜日上午一鼓2时3拔10微兹那，为湾贝因新王宫立柱。9月2日（公元1687年10月26日）水曜日夜一更过后日食四分之一，这时占星师们就有无日食发生争论。10月10日（公元1687年12月2日）金曜日晨四更2时1拔6微兹那，王子乘轿外出捕象。12月6日（公元1688年1月26日）木曜日夜一更4时1拔6微兹那，在鼓楼悬挂钟、鼓，为王宫命名。12月14日（公元1688年2月3日）金曜日上午一鼓4拔12微兹那，缅王出发去到湾贝因新宫，上午二鼓4时3拔4微兹那登上宫殿。12月15日（公元1688年2月4日）土曜日上午一鼓，鼓楼开始敲钟，当时一鼓6时2拔6微兹那，王子德勃因亲王进入新王府。正4月4日（公元1688年5月22日）火曜日将曼昂门东面的便桥拆做木砦，为新大桥挖柱基立柱。登尼土司去世，其子色毛坎与婿鄂奈吞都要求接任土司，其婿鄂奈吞长期在国王身边当差，而色毛坎则尚未当过差。缅王下令命色毛坎在御前当差，而让其婿鄂奈吞任登尼镇守。色毛坎违背王命，竟下令让鄂奈吞为登尼的自己奴仆下属的首领，当鄂奈吞进登尼城时对其袭击。哨卡送来了书面奏报。缅王经核查属实后说：此人乃违反朕旨意之人。于4月20日（公元1688年6月7日）木曜日将登尼土司之子色毛坎在搭基地区处死。闰4月9日（公元1688年6月26日）火曜日夜三更3时，缅王由湾贝因昂南瑞蓬进入曼昂门，夜四更3时2拔8微兹那进入金殿。6月5日（公元1688年8月6日）月曜日为王储府搭脚手架。6月14日（公元1688年8月15日）水曜日缅王考虑到王子是与其共同承担社稷大业之人，日后吾子吾孙会不断继登王位成国王，他们将长远地为佛教利益服务，成为众多国家人民的依靠者，为此依法按照帝王将相的职责，赐与王子德勃因亲王以王储的仪仗、珍宝、象马、随从，任命其为王储。并任命达马登卡与泽亚德曼为王储属官，德瓦底里为卫队长，杜因弁琪为内廷大臣，界素道侯为其内宫总管大臣。赐五十夫队、男青年队、占星师队、盾牌队、掸族勇士队、田产管理队，将赐给王储之官员、骑士、采邑主、组织头领的子孙们及东吁的各民族人等组织起来，在缅历1047年（公元1686年）任命泽亚觉都为五十夫长。

将赐给正宫王后的文武大臣之子一队，国王乘轿时赐的大臣之子们一队，由文武大臣、马军统领、采邑主等之青年子孙们一队组织起来，在缅历1047年（公元1686年）任命拘道仰达梅为五十夫长。将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辖下官员、采邑主们子孙中条件相当者组成的赖威米耶缅一队、前驱卫队、象官队、马肖侯队、宫中杂役长队、多加队，由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辖下官员、受封者的子孙们在缅历1011年（公元1649年）组成的常驻王储宫殿前厅的当育瓦侯队，赖威侯队，由获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亲奴称号的官员、采邑主子孙中条件相同者组成的内宫队，三座尖顶阁施主辖下官员、采邑主们的子孙组成之成年队与青年组成的德瓦都亚队，明耶瑙亚塔手下原妙育瓦侯五十夫队成员以及明耶乌兹那辖下采邑主子孙中条件相同者组织起来，任命卑谬青年勇士队队长为五十夫长。将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手下官员采邑主等组织起来，在缅历1037年（公元1675年）任命委达比亚侯为五十夫长。将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手下的文武官员、马军统领、盾牌队长、组织首领等人的成年子孙们一队；卑谬王之女削发之时，缅王赐封号者青年子孙一队；获东吁明耶觉苏瓦亲奴称号的年轻子孙们一队；缅历1031年（公元1669年）组成的马军队；在卑谬王之女削发之时王赐的由东吁拘利耶王手下采邑主的子孙们和蒲甘底里达马道加公主手下侍奉槟榔与用水的采邑主的子孙们一队以及王储随从奴仆们组织起来，在缅历1031年（公元1669年）任命波康船长为五十夫长。

王储任职时缅王曾赐给多个组织。将泽亚丁坚之子与象军官员、左右持刀卫士、王弟御厨、侍槟榔官、侍水官、礼仪官、宫内常侍、五十夫长、弓箭手长、清迈官员、录事等的子孙一队，1035年（公元1673年）在赐送母后各差役队时的文武官员、盾牌队长、田产管理官、仓库管理官、仓库录事等人的子孙们组成之队；1029年（公元1667年）由在王储处当差的受封为土司、官员们的子孙们之队；卑谬王辖下采邑主们、明耶乌兹那之太傅的子孙们，正宫王后辖下采邑主的子孙们与底里妙道公主辖下仆从们组织起来，缅历1037年（公元1675年）任命德叶康侯为五十夫长。将文武官员、王子、骠王子之太傅、侍槟榔官、侍水官们的子孙组织起来，缅历1037年（公元1675年）任命炯道艾侯为五十夫长。将明耶瑙亚塔手下青年勇士队及记账官员们组织起来，缅历1021年（公元1659年）任命严山侯为五十夫长。将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手下原有的与后来的孟族青年奴仆组织起来，在缅历992年（公元1630年）任命比亚哈南木为五十夫长。将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手下念消灾经官员的亲戚们，992年由受封官员的子孙们在第七行宫组成的岸宋侯与良辛侯为五十夫长之队（其中除去后来在缅历1026年赐给王储之马队）以及采邑主、组织首领等之子孙条件相同者们组织起来，在1049年（公元1687年）任命瓦蒂侯和明育瓦侯分别任五十夫长的两队。缅历1019年（公元1657年）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手下亲奴们与王后亲奴们组织起来由路林侯担任头领之队；缅历1024年（公元1662年）明耶瑙亚塔、阿敏王手下奴仆采邑主们加上底里泽亚觉廷手下侍槟榔官侍水官随从们组成的乌登都拉队，底哈勃德基、布坎底哈勃底手下奴仆采邑主们的子孙组成的布坎马军队；缅历975年（公元1613年）征服土瓦后在汉达瓦底从受封之镇守子孙中选出的人组成的格扎宾尼亚马军队；在缅历992年（公元1630年）东吁明耶觉苏瓦手下侍从们在东吁组成马军队的基础上加上牟曹玛一队和带枪兵的亲戚们于1022年（公元1660年）又组成的博侯马军队；将右门卫队长南达底哈之马官、巴亚加马尼之马官、摩诃德勒帕耶之马官、岱达宾之马官、底里达马道加之太傅们、杜因傣王之侍槟榔官侍水官、包林公主之侍槟榔官侍水官、蒲甘公主之侍槟榔官侍水官、抱锦公主之侍槟榔官侍水官及蒲甘王底里达马道加之马官、别尼亚别之马官、宋砌侯之马官组织起来，1043年（公元1681年）任命翁德宾侯为头领的韦多巴亚马军队；征服清迈、孟隆、孟巴、孟洪、孟班、景劳等城后，将这些城的采邑主们之子孙在缅历978年（公元1616年）于汉达瓦底组成的玛尼约达掸族马军队；征服景永后将该城采邑主子孙们，缅历978年（公元1616年）于汉达瓦底组成的当羌侯掸族马军队；当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束发之时，父王良渊王赐与的由孟乃、登尼、耀绍、囊蒙、色加采邑主之子孙们50骑组成的班道彬侯掸族马军队；缅历1049年（公元1687年）由采邑主子孙们组成的德瓦约达马军队；将底里泽亚瑙亚塔手下采邑主们缅历974年（公元1612年）配备金达马组成的坚道侯马军队；征服云国孟赛后，由获“丁”、“亚扎”称号者的子孙们于缅历978年（公元1616年）在汉达瓦底组成的马军队。

父王赐予了守卫卑谬的乌登约达为首的掸族五十夫马军队以及获“亚扎”称号者的亲戚子孙等人。1009年（公元1647年）父王将到卑谬后任命良比亚侯任五十夫长的炯道因基侯马军队，德道榭基马军队赐给王子带往卑谬。王子即位为王后量才而用。剩下的人及亲信贴身侍从、青年们由1047年 
 

注



 （公元1685年）组成的贝吉侯任首领的鄂赖底侯马军队；1048年（公元1668年）由采邑主子孙们组成以赖亚杜因任五十夫长的觉山吴马军队；1049年（公元1687年）由采邑主子孙们组成的育瓦盖侯五十夫马军队；992年（公元1630年）由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手下持仪仗者组成的由那赛扬木任五十夫长的仪仗队；卑谬王将在卑谬头戴短盔、持红套尖枪的随身侍从们组成杜因威亚五十夫队；1014年（公元1652年）由明耶瑙亚塔手下玛康侯亲属之子组成的供王储遣用的差役队；卑谬王在卑谬时将未编入差役队中的孟族青年们组织起来，由皎蔑侯任五十夫长之队；1037年（公元1675年），将明耶底哈，彬尼亚王子、巴亚加马尼、摩诃德勒帕耶、清迈丁龙等人的手下人组织起来，任命德赫玛为五十夫长之队；1048年（公元1686年），将采邑主之子孙们组织起来任命炯道侯为五十夫长之队；明耶瑙亚塔的青年奴仆持盾队；底里泽亚觉廷手下一队；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处服差役的官员、采邑主们组成之队；仆役子孙组成的印度青年枪队；实皆四层御寺施主明耶觉苏瓦处服务的代塞印度占星师队；医师之队；父王共赐与60队。此外还赐予许多盾牌队、服役队、田产队等等。（缅历1050年）8月7日（公元1688年10月20日）土曜日，缅王驾临湾贝因昂南瑞蓬宫。8月10日（公元1688年10月23日）火曜日1鼓6时，王储乘轿来到昂南瑞蓬宫。9月14日（公元1688年11月26日）晨4更1时3拔6微兹那，王储由昂南瑞篷觉篷门入宫，1鼓1时1拔9微兹那，王储进入新王储府，将轿停在枢密院之北，王储从单身侍从候差殿出来，步行后上轿。侍奉御膳、槟榔、用水之侍从们，持藤圈、铁圈的侍卫们进单身侍从候差殿带上用品出来后，这才向白宫走去。10月20日（公元1688年12月31日）月曜日，命王子信南代南下任卑谬镇守。1月3日（公元1689年3月13日）水曜日，杜波山、乔温达、德瓦亚扎、玛别杜丁卡4名婆罗门学者所奏不当，王大怒，将4人分别流放。从巴赖勃到湾贝因起火，当天丞相南达都利耶去世。国王见火已逼近王宫，赶忙与正宫王后乘金轿移驾玛诺亚曼御花园。妃子、王子公主们也随王后出来，在内外臣子官员簇拥下骑马到达花园后，坐于金轿之内，召来丞相南达觉廷，命令道：“现在由水路去金殿，赶快做好准备。”南达觉廷赶忙将舟船首领、船员、桨手们全部召来，带上全套御舫用品在杰敏岱处布置停当，陆上也安排了大批象马盾牌步卒，如过泼水节一般下到御舫之上。王储乘轿于6月行宫码头迎接，听到船上的鼓声后，从轿上下来铺上细篾席，将周围装点整齐等候，王储手下侍从们则在良辛、莱敦等候吩咐。

王在达西门渡口停船上岸，由觉蓬门进宫，三鼓1时到达金殿。王赞道：由于南达觉廷安排得当，像出巡一般就回宫来了。缅历1051年2月3日（公元1689年4月11日）木曜日向王献新年礼物。当日王储参加枢密院会议。该月在实皆坟场，火葬之火不灭达一周有余。1月2日（公元1690年3月1日）土曜日六曜齐集双鱼宫，当日夜四更过后，在王宫立地桩搭脚手架，6日（公元1690年3月5日）水曜日夜一更过后在王宫内挖柱基，7日（公元1690年3月6日）木曜日夜二更2时立王宫之柱。1052年2月6日（公元1690年4月3日）火曜日夜四更过后取吉祥之水，1更4时1拔11微兹那移居临时宫中。因2月6日木曜日夜四更过后地震，12日（公元1690年4月9日）水曜日本拟去王宫，只好暂且作罢。2月14日（公元1690年4月11日）金曜日夜一更4时才进入王宫。2月15日（公元1690年4月12日）土曜日赐大臣们随身仪仗用品。赐彬尼亚巴仰饮水瓶、痰盂、伞、额带、权杖等全部用品；赐德道榭鼓5面、唢呐2支、号10把、竖鼓10面、钹10个；赐色杜加马尼绶带5条、两人抬轿；赐内谬觉廷饮水瓶、痰盂、伞；赐乌登觉廷可用两柄权杖、十字包头巾；赐西门卫队长拘道巴亚槟榔盒；赐东门卫队长赖威泽亚都可用4柄权杖；南达觉都可用两柄权杖、十字包头巾；右卫队长杜因瑞当可用金罐；杜因登卡可用金罐；左卫队长泽亚登卡可用4柄权杖；乌登亚扎可用两柄权杖；巴亚达亚可用4柄权杖；巴拉觉都可用4柄权杖。2月16日（公元1690年4月13日）日曜日凌晨二更2时刻制玉玺，赐吉祥的象马以称号。2月16日日曜日上午一鼓7时1拔4微兹那撑吉祥伞登上王座，由巴拉觉都宣读，由色杜加马尼献上玉玺，国王尊号为：底里巴瓦拉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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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尊号为：阿杜拉巴瓦拉底里摩诃杜达马黛维 
 

注



 。当日赐封名号，赐乌登都拉为亚扎巴亚代底，巴亚达亚为赖威仰达梅，赖威底哈为赖威仰达都，泽亚登卡为赖亚弁琪，美德弓箭队长为乌登达拉、德别拉侯为南达勃拉、马贝侯为耶岱维、勃外岱冈木为杜因西都、奴隶管理官为亚扎登西、垒欧侯为登卡德瓦，国王的塔奴长官为泽亚登卡，共11人。17日（公元1690年4月14日）月曜日又赐封名号，南达巴拉为赖威比南都、达马底里为泽亚南达梅、泽亚约达为拘道巴亚，德瓦达亚为赖威弁琪、乌登巴亚为亚扎都拉，杜因韦亚为赖亚觉都，泽亚都拉为赖亚南都、宫殿门卫长为德瓦达亚，东千夫长为泽亚都拉，穆宁彬侯为杜因南都、甘蒂金盾队长为南达巴拉，阿因冈木为巴亚达亚，那赛仰昂木为泽亚约达，新德侯为赖亚约达，布翁尼亚瓦底亚为玛尼都亚，共15人。18日（公元1690年4月15日）火曜日赐封名号，赖威泽亚都为赖威耶傣，巴拉觉廷为西杜因加都，杜因瑞当为南达底哈，杜因登卡为赖亚仰达都、泽亚德曼为赖威觉都，苗木为泽亚德曼、奴隶管理官为巴拉觉都，马军队长鄂纽为杜因登卡，瑞固侯为乌登巴拉、左马军队长为杜因韦亚、班都侯为亚扎德曼、林因侯为拜德意、温辛木为贡南德律，登尼金盾队长为杜因瑞当，别炯木为布翁尼亚底哈，丹克道侯为亚扎德温，土地管理官为泽达意，共17人。

3月9日（公元1690年5月6日）火曜日三鼓2时缅王驾临枢密院，当日赐封名号，婆罗门松达侯为德瓦别玛，婆罗门兹瓦侯为德瓦亚扎别玛，婆罗门杜波赞为布罗黑别玛，马军统领班因为杜因格都，马军统领蓬希为乌登达曼，马军统领勃他隆侯为底里，马军队长鄂松为耶甘马，马军统领妙奈侯为玛尼甘马，马军统领瑞梯为亚扎甘马，马军统领鄂隆为耶约达，五十夫长鄂达赞为格扎约达，炯道艾侯为乌登都拉，甲卡侯为乌登约达，班贡侯为玛尼约达，土瓦马军统领为格扎布翁尼亚，掸族勇士队队长瑙坎为丁塞丁、仰纽道侯为丁玛代，埃伦为丁德派，共18人。当夜一更2时1拔从都城的雷达门至瑞齐提佛塔北面开始建新城墙。正4月8日（公元1690年7月3日）火曜日将美德寺、当南寺、东四层御寺等三座寺庙同时布施给僧侣。8月26日（公元1690年1月16日）日曜日派镇守阿垒去莫塔马、清迈、景丁。9月6日（公元1690年11月26日）水曜日丞相内谬觉廷建造寺庙。11月27日（公元1691年2月14日）土曜日王储在垒宾寺完成尖顶阁之功德善举。12月3日（公元1691年2月19日）木曜日赐封王族、官员们食邑，封信姜漂王子食邑妙瓦底城，彬尼亚勃仰食邑巴东城，色杜加马尼食邑垒盖城、乌登亚扎食邑色雷城，泽亚南都食邑当新城、赖威耶傣食邑莱城（含哨卡），赖威南都食邑杜云岱城、育丁延食邑布坎艾城，西杜因加都食邑那茂城，赖亚弁琪食邑古突（含哨卡），泽亚觉都食邑敏拉，亚扎底里食邑当布雍基、德瓦底里食邑莱德，杜因觉食邑德右茂（含哨卡），赖亚仰达都食邑丹育瓦，亚扎德曼获10艘战船，杜因德瓦食邑鄂勃因，亚扎登卡食邑温玛那，亚扎登西食邑丹茂，孟蒙侯食邑辛英，封亚扎温耶为马军统领，冈孟觉木食邑色林乡，垒构冈金赛米木食邑色林乡，玛德盾牌队长食邑甘尼乡，格奈那赛觉康木食邑德班，金舟队长食邑敏孔岱，登尼金盾队长食邑松羌，冈金郎米木食邑慕底，耶龙杰木食邑梅、格礼盾牌队长食邑美界，都耶当木食邑甘尼乡木优东、上朝殿五十夫长鄂乌加食邑德盖金、上朝殿五十夫长鄂楚友食邑耶玛德、上朝殿五十夫长鄂达觉食邑良温、上朝殿五十夫长鄂吞觉食邑塞康、上朝殿五十夫长鄂楚巴尤食邑明育瓦，前大理寺卿鄂基食邑格拉育瓦、施令官食邑姜基、刽子手队长食邑慕瓦，阿威主薄鄂吞食邑金达，宣旨官鄂达吞食邑玛当达，奴隶管理官食邑育瓦米。





[1]
 原文写作“王储在位时间 子女及所做功德善行 明耶觉廷登基”。易使读者产生误解，故按书中内容改为“那腊瓦亚在位时间 子女及所做功德善行 明耶觉廷登基”。



[2]
 Minrekyawhtin，旧译弥丽㤭提。



[3]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伟大弘法之王。



[4]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无可以拟的吉祥伟大王后。



[5]
 原文漏掉“德瓦为杜因格都”几个字。经查阅《缅甸大史》补正之。



[6]
 原文误为3月7日，据《缅甸大史》更正之。



[7]
 “佛历二二一九年（公元1675年）皇下谕动员大军征缅，以昭披耶哥沙特乌里为主将，大军由北碧入缅。另由泰西北出兵四路，沿沙登河、白古、仰光、东吁进兵，直逼阿瓦，三面围其城，缅王令其太子出战，死于阵中。惟旋泰军因缺粮兵多病倒，乃下谕班师。”见《泰国古今史》第33页。



[8]
 原文误印为1047年。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9]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善良弘法王中之王。



[10]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的吉祥伟大弘法月亮般的王后。



[11]
 原文误印为缅历1097年。经查旧版《琉璃宫史》更正之。



[12]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伟大、狮子般英勇、弘法之王。



[13]
 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的高贵、吉祥、伟大、善良、弘法之王后。



（313）卡随使者到来 处决登尼土司色梅坎及其妻子儿女 地震情况



12月9日（公元1691年2月25日）水曜日卡随使者来到。缅历1053年1月28日（公元1691年4月15日）水曜日卡随使者献上礼品。登尼土司色梅坎被处决后，色梅坎之妻子儿女携大批奴隶欲逃往中国。王闻之，速派鄂奈吞、育丁仰、赖威南达梅、孟盖侯、囊孟侯及孟乃土司各领一军，6支象马大军于缅历1053年6月1日（公元1961年8月13日）金曜日向登尼进发，由于中国人不同意接受色梅坎的妻子儿女和奴隶，他们遂在萨尔温江哥隆岛上坚守，缅军渡河追杀、他们不敢抵抗，屈服投降，被带回登尼。色梅坎的妻子儿女奴仆被依罪处死。赐鄂奈吞以登尼城，任命其为土司。缅军被召回御前。缅历1054年1月6日（公元1692年3月12日）木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任命80多名官员及录事。1月17日（公元1692年3月23日）月曜日上午一鼓过后缅王赴湾贝因王宫，王储三鼓过后才出发。缅王将这块地方命名为昂恰蓬米，将此地王宫命名为妙南蓬达。2月12日（公元1692年4月16日）土曜日，天降米饭之雨。缅王得到卡随人进犯当督城的奏报后，派杜因韦亚、耶约达、西杜因加都、乌登达亚各领一军，4支大军于9月4日（公元1692年11月1日）火曜日出征。9月20日（公元1692年11月17日）木曜日又派德瓦甘马、珊达侯与赖班侯、孟良侯与孟东侯、孟养侯、格礼侯、温都侯各领一军，共6支大军向当督进发。11月17日（公元1693年1月12日）木曜日在湾贝因宫掘柱基。12月2日（公元1693年1月26日）木曜日又命育丁仰为统帅，率10路大军向当督进军，到达后因不便作战，就于江岸一侧驻扎下来。形势不妙。缅历1055年 
 

注



 3月10日（公元1693年5月3日）水曜日缅王将出征的缅军召回，（闰）4月8日（公元1693年6月30日）金曜日三鼓4时缅王乘宝轿由觉蓬门进入金殿，王储也于二鼓过后由温玛那门进入。4月18日（公元1693年7月10日）月曜日缅王赏赐官员们仪仗用品。赐彬尼亚塞两人抬轿一顶；色杜加马尼7条绶带、齐全的权杖与伞；内谬觉廷7条绶带，齐全的权杖与伞；巴亚仰达都5条绶带；南达觉都带两层榕叶状装饰的伞、额带；巴亚仰达梅5条绶带；泽亚觉廷痰盂、小轿；赖威比南都、赖威南都、亚扎登卡、亚扎登玛、赖亚仰达梅等人各两柄权杖；泽亚仰达梅5条绶带；仰玛约达与拘都仰达梅各两柄权杖和槟榔盒；德瓦底里、赖亚泽亚都亚二人皆赐予咸茶罐，共赏赐17名官员。4月20日（公元1693年7月12日）水曜日上午一鼓5时2拔国王登上吉祥宝座，没有接受新的玉玺印信。当日给王子王孙、百官赐封名号。彬牙马军统领为明耶泽亚都，彬尼亚塞为彬尼亚仰德，色杜加马尼为德道榭，内谬觉廷为内谬丁克亚，南达觉都为南达丁坚，杜因西都为赖威仰达都，巴亚南达梅为南达觉廷，乌登泽亚为赖威泽亚都，赖亚都拉为赖威弁琪，赖亚底哈为赖威泽亚都拉，德扎布拉为巴亚约达，泽亚觉为南达梅，登卡约达为南达拘道巴亚，泽亚巴亚为赖亚比南都，杜因加都为巴亚南都，金克都为赖亚耶傣，玛瑙底哈为赖威登卡，玛瑙德耶为赖亚登卡，赖亚都迈耶为拜丁仰，英因杜因为亚扎登蒂，杜因巴亚为色杜因加巴拉，韦路通达拉为赖亚泽亚都，都亚约达为比亚德巴，底里巴为底里恭那亚，珊达亚底马军统领为拜那耶，耶道马军统领为乌登巴拉，五十夫长鄂明为山达加，赖窦侯为山达亚扎，传令官孟纽育瓦侯为阿比亚耶，传令官曼达侯为仰玛都拉，那伽敦侯为亚扎达拉，马军统领鄂瑞妙为杜因巴拉，右马军统领为赖威登底，玛窦为底里那瓦拉，玛都为底里甘达，富翁达山为南达亚都拉富翁，共36人。

闰4月29日（公元1693年7月21日）金曜日缅王驾临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赐德瓦底里为南达底里，四十刀卫勃固布政长官为泽亚巴拉，宝轿队长为泽亚觉都，前殿马军统领为巴亚亚扎，五十刀卫仰觉木为泽达布拉，五十刀卫赖底木为赖亚都拉，轿夫头领为赖亚底哈，南千夫长为乌登泽亚，北千夫长为巴亚盖底，马军头领鄂妙奈为杜因巴亚，布坎马军统领为英因杜因，那坎达亚比曼木为亚扎德曼、全国宝伞官为色杜因加都，豪乃盾牌队长为杜因德瓦、圣旨起草官西锵侯为赖亚威多，国库管理官登尼侯为亚扎邦雅、瑞金侯为亚扎德耶、王储录事岱侯为赖威韦多，王储传令官阿延坎侯为杜因达曼，掸族勇士队长的属官为丁哈姜加，土地管理官为泽达亚扎，当瑞侯为比仰邦雅，因包傣侯为德曼达林加，鄂丹侯为东达林加，金银匠建筑师奥素为恩达亚德那莫塔马，扎拉约达为彬尼亚别，获钦赐槟榔盒及两柄权杖的丁因底里德瓦为泽威亚丁仰，当亚监军室利差呾罗马军统领为仰岱巴亚，室利差呾罗瑞卑马军统领为南达勃蒂，汉达瓦底税务官卑隆觉木为底哈约达、土瓦监军路林侯为拜甘玛，莫塔马录事扎亚巴外侯则按邦雅甘玛、亚扎克达和杜因登西等三个名号称呼，共赐30人。6月16日（公元1693年9月5日）金曜日夜三更宫殿前厅现彩虹。10月7日（公元1693年12月23日）土曜日有野象闯入鄂苏。15日（公元1693年12月31日）日曜日闻茵西发生叛乱，缅王派兵出征。16日（公元1694年1月1日）月曜日犀牛从东来，在太公切明被杀死，学者们对该犀牛作法，在蓬都辟岛上掩埋。11月6日（公元1694年1月21日）日曜日又向茵西派兵，11日（公元1694年1月26日）金曜日再次向茵西增兵。缅历1056年2月3日（公元1694年4月16日）月曜日任命明耶泽亚为统帅，向茵西进军。1057年1月25日（公元1695年3月29日）金曜日登奈底与丁兼之时恰好重合。4月4日（公元1695年6月4日）火曜日同时向杜因切寺、叶坎寺、实皆河畔四层御寺布施。从5月27日（公元1695年7月27日）土曜日开始，一个月之内黑夜两次发亮。28日（公元1695年7月28日）日曜日阿瑜陀耶大臣达拉沃带5头象及100余人前来称臣。7月4日（公元1695年9月1日）日曜日行吉祥洗头仪式，5日（公元1695年9月2日）月曜日星靠近月亮太阳。6日（公元1695年9月3日）火曜日命王储尽快进城。12日（公元1695年9月9日）月曜日从妙南蓬达湾贝因王宫开始乘御舫由六月行宫码头上岸进觉蓬门，二鼓1时到达金殿。7月15日木曜日二鼓1拔缅王登殿升朝，由泽亚仰达梅宣读，明耶泽亚都呈上玉玺，国王尊号为底里巴瓦拉班底达底哈都拉达马亚扎 
 

注



 ，王后为阿杜拉底里摩诃杜达马埃嘎黛维 
 

注



 。当日缅王赐封名号。内谬丁克亚为内谬底哈都，巴亚仰达都为觉廷仰达梅，赖威仰达都为南达西都，杜因觉都为西杜因加都，亚扎底里为巴亚仰达都，韦路达拉为赖威南达都，耶德扎为扎拉丁仰，杜因韦多为杜因巴拉，杜因弁琪为泽亚觉都，西千夫长为达加都，冈贝道觉木为南达泽亚，共11人。

8月27日（公元1695年10月23日）水曜日开始只能食四分之三缅升米 
 

注



 。8月30日土曜日，东方见到彗星。9月9日（公元1695年11月4日）月曜日派杜因达西、明底拉等人去莫塔马取白象。11月7日（公元1695年12月31日）火曜日4鼓6锣乘御舫驾临湾贝因妙南蓬达。11月25日（公元1696年1月18日）土曜日得到茵西人侵扰的奏报，派出缅军，全部配备洋枪。12月3日（公元1696年1月25日）土曜日莫塔马送来白雌象，5日（公元1696年1月27日）月曜日白象被送进宫中。缅历1058年正4月17日（公元1696年6月5日）金曜日四鼓5时乘妙声乌金舫驾临妙南蓬达，22日（公元1696年6月10日）水曜日王储到妙南蓬达。6月7日（公元1696年8月23日）日曜日在王弟王子及百官的簇拥下乘妙声乌御舫去实皆亚扎玛尼苏拉佛塔。6月15日（公元1696年8月31日）月曜日四更6时由妙南蓬达回到王宫，当天亚扎黛维王后之母去世，6月16日（公元1696年9月1日）火曜日国王亲自参加葬礼。9月30日（公元1696年12月12日）内谬底哈都在宫外附近拾到一个被遗弃的有着人面人手狗腿的怪胎。12月6日（公元1697年2月15日）月曜日二鼓7时发生强烈地震，王城、佛塔、佛寺、佛窟许多倒塌，伤之众多，大地裂开，有水冒出。底哈道、瑞沙仰、瑞因苗、瑞喜宫等佛塔破损。1月24日（公元1697年4月4日）日曜日任命南达巴拉为帅出征茵西。2月19日（公元1697年4月28日）金曜日王宫遭雷击，一位公主死亡。4月10日（公元1697年6月17日）木曜日上午一鼓1时乘马车去湾贝因王宫，当日正宫王后也去。国王在未登上王座之前于11月5日（公元1698年1月5日）水曜日赐官员仪仗、用品。赐景栋土司之弟色林侯金马缰、金马鞍、金冠；赐内谬底哈金伞、金痰盂；赐觉廷仰达梅伞、额带4条；底里泽亚觉廷伞、额带4条；赖威耶傣两人抬轿、带盖饮水瓶、痰盂；色杜加巴亚两人抬轿、带盖饮水瓶、痰盂；南达泽亚绶带5条、两人抬轿、上镶宝石的咸茶罐；赖威都拉、巴亚丁坚、泽亚加马尼各赐两权杖；南达都利雅带盖饮水瓶；赖亚丁克、泽亚德曼、底里约达各赐咸茶罐。共14人受到赏赐。





[1]
 原文误印为缅历1015年。明显有误，更正之。



[2]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智慧、狮子般勇敢，弘法之王。



[3]
 音译如文，意为：无可比拟的吉祥、伟大、善良、弘法、至高无上之王后。



[4]
 此句原文如此，但本意如何实难理解。疑系文中漏掉某些词语之故。但无从查考，只得照录于此。



（314）国王上朝赐封 国王驾崩 王储曼昂亚德那施主登基



缅历1059年11月15日（公元1698年1月15日）土曜日，国王上朝。泽亚仰达梅宣读国王的名号为底里巴瓦拉底巴瓦那底哈都拉埃嘎班底达亚扎迪勃底摩诃达马亚扎 
 

注



 ，王后的名号为底里摩诃阿杜拉埃嘎杜达马亚扎黛维 
 

注



 。明耶泽亚都献上玉玺。赖亚觉都宣读王储的封号为底里摩诃底哈都拉。是日国王赐封大臣名号。封内谬底哈都为德多底哈都，但因其身体不适，不能上朝，故只能获王储驾前的丁克多盾牌队长的头衔。封觉廷仰达梅为西都觉廷，赖威比南都为南达梅达，杜因南都为赖威耶傣，泽亚德曼为赖亚仰达梅，底里约达为巴亚延达梅，亚扎都为色杜因加拉，高果侯为泽亚巴亚，西千夫长为南达巴拉，室利差呾罗马军首领为杜因南都，共10人。16日（公元1698年1月16日）日曜日，国王赐封名号。封底里泽亚觉廷为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赖威耶傣为摩诃德勒帕耶，南达泽亚为明耶觉廷，赖亚泽亚都拉为色杜加巴亚，赖威约达为泽亚南都，亚扎约达为南达都利亚，赖成瑞当为内谬觉廷，达马登卡为赖亚觉都，赖威登西为乌登亚扎，杜因瑞当为赖亚泽亚都拉，格扎巴拉为赖威都拉，耶波马军首领为杜因底哈，仰马锡木为格扎巴拉，马军录事皎蔑侯为赖亚德耶，明拉侯为赖亚韦多，穆尤侯为杜因布翁尼亚，马兑侯为杜因弁琪，共计授予17人封号。12月18日（公元1698年2月16日）水曜日国王迎请布坎西都信佛像，23日（公元1698年2月21日）日曜日到达瑙齐岛。是日国王乘坐妙声乌舫，在王弟王子和大臣们乘坐船只的簇拥下，有着天帝释般的威风，人声鼎沸响彻全江前往迎接。抵达后，在湾贝因妙南蓬达宫中建起的临时彩棚和供佛的佛堂中进行了供奉。王命全体人民也做了整整7天的盛大布施。直至12月30日（公元1698年2月28日）才把佛像恭送回布坎。是日国王乘坐妙声乌舫送回西都信佛像之后又迎请底哈道佛像。佛像抵达后，在殿前供奉，也进行了盛大布施。全体百姓僧俗又做了整整7天的施舍进行供奉。到1月8日（公元1698年3月8日）火曜日才把佛像送回底哈道。缅历1060年2月25日（公元1698年4月23日）土曜日，国王在湾贝因妙南蓬达宫接见了前来进贡的孟密土司，夜四更之前回宫。是日晚4时国王抵达宫中。到2月26日（公元1698年4月24日）月曜日夜三更许，国王辞世升天。国王驾崩之后，宫内外大臣奏告国王之子王储底里摩诃底哈都拉。是日凌晨四更后，王储继承父王之位，登基称王。2月27日（公元1698年4月25日）月曜日像埋葬转轮王一样，把父王遗体装上金轿，隆重地进行了火葬。





[1]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三界、狮子般英勇、至高无上智慧之王、元首、伟大、弘法之王。



[2]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伟大、无可比拟的、至高无上、善良、弘法之王的王后。



（315）明耶觉廷在位时间与其王子公主情况 
 

注







尊号为底里巴瓦拉底巴瓦那底哈都拉埃嘎班底达亚扎迪勃底摩诃达马亚扎的国王22岁登基，在位26年，终年48岁。生辰为火曜日。王驾崩之时，发生强烈地震，许多佛塔浮屠寺院倒塌，大地裂开，水喷涌而出；老虎进宫；蜜蜂在殿上结巢；秃鹫停留在瑞喜宫佛塔上；彬牙瑞喜宫佛塔发出祥光；塞抱佛像流汗。

在3个王后中，正宫王后没有生育。山达黛维王后生有：长女幼时夭折，长子德钦德榭，封号为底里摩诃底哈都拉，被立为王储；次子德钦漆德开，2岁时夭折；次女瑞东3岁时夭折；三女明当南6岁时死去；三子2月时夭折；四子德钦信南赛，被王兄封为底里杜达马亚扎，食邑蒲甘；共四子三女计七人。

亚扎黛维王后生有：长女钦玛姜明巴达；长子信赛开任汤丁王；次子密敦王；次女因为是在湾贝因妙南蓬达宫中所生，故命名为妙南蓬达，计二子二女，共四人。

妃子们生有：西博达亚王之女生子明达王内谬底哈和敏贡王德钦昂等二人；仰昆木之女钦山生女山瑞波温，子幼时夭折，共二人；美德侯之女明布生一女，幼时夭折；明耶乌兹那的孙女钦瑞意生子信别宋，幼时夭折；辛古夫人之女钦德布生女钦决基，封号为达杜加勒亚，食邑姜丁；赖威南都之女生女明决艾；德道榭之女丹迪夫人生子貌布，又名彪卑密觉，后被流放孟拱；仰达梅之女钦卑夫人钦纽生子信觉，号内谬德达，任东吁镇守；赖亚泽亚都拉之女那龙夫人生子名为德钦漂，又名卑山觉。共计七子四女，11人。





[1]
 按《琉璃宫史》第三卷本节节名写作“明耶觉廷在位时间与其王子、公主情况及分封封号”经查本节与《缅甸大史》第三卷中的“明耶觉廷的王子公主情况”、“色内王（缅历1060—1076年）”二节及后面“分封封号”一节的一部分大致相同。为便于读者查考分成（315）、（316）两节。



（316）色内王 
 

注



 登基并分封封号



3月21日（公元1698年5月19日）月曜日，在城里建立了吉祥宫。正4月4日（公元1698年5月31日）火曜日上午一鼓3时装修吉祥宫。闰4月5日（公元1698年7月1日）月曜日王赐与大臣们随身用品。赐与德多底哈都嵌有琥珀的八角槟榔盒；赐与西都觉廷和欧德马底里泽亚都嵌有琥珀的带盖饮水瓶；赐与泽亚仰达都槟榔盒和4柄权杖；赐与巴亚亚扎都槟榔盒；赐与亚扎腾马能装一缅钱的咸茶罐；赐与赖亚米耶缅咸茶罐。闰4月8日（公元1698年7月4日）木曜日晚三更2拔12微兹那，在妙南蓬达外宫中建起了吉祥之棚。24日（公元1698年7月20日）金曜日上午一鼓许，王举行盛大的洗头庆典。是日晚四更1时八曜齐集王都之上。4月14日（公元1698年7月10日）日曜日二鼓1时3拔，把妙南蓬达宫的报时鼓和钟运进城中，挂于钟楼之上。4月16日（公元1698年7月12日）火曜日夜四更1时，王在妙南蓬达宫北殿举行洗头礼。4月18日（公元1698年7月14日）木曜日上午一鼓3时2拔5微兹那，王从妙南蓬达宫乘王储轿回到城中王宫，一鼓5时3拔5微兹那，王登上吉祥宫。王赐予先王汉达瓦底白象红象之主的嫡孙明南达巴亚觉廷和德叶王之女婚配后所生的3位女儿以王后的仪仗，纳入宫中。是日国王赐与手下大臣仪仗、用品。赐与德多底哈都花伞；赐与西都觉廷和欧德马底里泽亚都各一柄带有一层榕树叶状装饰的伞；赐与赖亚泽亚丁坚和南达梅座轿；赐与摩诃德勒帕耶带有一层榕树叶装饰的伞和金额带4条；赐与德多榭伞和槟榔盒；赐与色杜加马尼伞、带盖饮水瓶和绶带5条；赐与鄂德勒帕耶，巴亚觉廷和达马约达痰盂；赐与赖威弁琪和南达梅各用权杖4根；赐与赖威南都、杜因都、达马底里、达马登卡和南达底里银罐；赐与泽亚南达都金韁、金鞍韂和嵌有红宝石的宝刀；赐与巴亚亚扎都带盖饮水瓶和宝刀。是日刻制王之名号玉玺。同日王令军士去良瑞用簖捕鱼。6月6日（公元1698年8月30日）火曜日夜四更1时1拔2微兹那国王上朝。赖亚仰达梅宣读王之名号为底里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 
 

注



 。由明耶丁克亚献上玉玺。是日国王赐封王子王孙大臣名号。封明耶泽亚都拉为明耶那亚底哈都；摩诃德多底哈都拉为西都觉廷；摩诃底哈都拉为赖亚泽亚丁坚；南达西都为德榭瑙亚塔；色杜加马尼为德道榭；泽亚南达梅为南达觉廷；巴亚亚扎都为赖威比南都；赖亚米耶缅为赖亚比南都；赖威岱迪为赖威米耶缅；封马军头目鄂乃为杜因德瓦；封马军头目鄂瑞丹为格扎盖底；觉德昂马军首领为乌登都拉，共计赐封13人。6月 
 

注



 7日（公元1698年8月31日）水曜日王继续赐封。封欧德马底里泽亚都拉为摩诃底里泽亚瑙亚塔；彬尼亚江为彬尼亚劳；泽亚丁坚为德勒帕耶；赖威泽亚都拉为觉廷延达梅；巴亚觉廷为南达梅觉廷；明拉瑞当为南达梅达；泽亚觉为泽亚仰达梅；南达底里为赖威泽亚都拉；南达巴亚为仰达都拉；格扎觉都为赖威耶傣；杜因格都为乌登觉都；杜因巴亚为巴亚亚扎都；赖亚道柏耶为拜丁延；敏底拉为赖威勃亚；马军首领萨东侯为韦路德温；苏基侯为赖亚坚傣；卑龙阿赫木为巴亚达亚；全国宝伞官为德瓦巴亚，共计赐封18人。6月8日（公元1698年9月1日）木曜日继续赐封名号。封泽亚仰达都为内谬西都；赖威弁琪为南达梅；仰达梅为拘道巴亚；巴亚丁坚为赖亚泽亚都；泽亚巴拉为亚扎巴亚代底；亚扎滕马为亚扎丁坚；赖亚登卡为赖威南达梅；乌登泽亚为巴亚都拉；亚扎达亚为赖亚泽亚都拉；拜底里为底里甘马；玛瑙亚扎为赖亚底哈；杜意达西为赖亚代底；后马军头目为巴亚亚扎；耶道马军头目为乌登泽亚那；堆岱木为乌登泽亚；班堆岱木为杜因达西；登尼金盾牌队长为南达勃亚；仰昂木为亚扎底哈；御前弓箭手长为亚扎达亚；哥丹木为杜因底里；贾育瓦侯为兹亚巴拉，共计赐名20人。6月9日（公元1698年9月2日）金曜日王封仰马约达为亚扎欧德马泽亚代底。6月20日（公元1698年9月13日）火曜日王去枢密院赐封名号。封彬尼亚别为彬尼亚勃仰；赖亚比南都为巴亚西都；巴亚延达都为泽亚觉廷；南达觉都为加马尼觉都；巴亚南都为南达勃坚；赖威泽亚都为赖亚比南都；巴亚仰达梅为巴亚丁坚；赖威仰达都为赖亚西都；亚扎固那为南达梅；赖亚都拉为巴亚延达梅；德瓦登卡 
 

注



 为泽亚仰达都；德瓦达亚为赖威弁琪；赖威弁琪为南达觉都；兹亚约达为亚扎滕马；赖亚杜因为南达底里；那瓦德为亚扎都利亚；亚扎韦多为玛瑙达拉；曼基贾侯为赖威德曼；贝因侯为杜因布翁尼亚；鄂迪萨为拜底哈；马军头目鄂道甲为德努甘拜；波丹侯为杜因东达拉；育瓦盖侯为亚扎杜因；药玛侯为埃比亚拜；那加博侯为杜因代底；马军头目鄂布为杜因毕西；马军头目鄂瑞鄂为格扎底里；王奴首领为泽亚补罗；绝甘侯为韦路德曼；岱康侯为亚扎德曼；辛盖盾牌队长为德瓦都亚；迈温盾牌队长为赖亚德曼；神奇盾牌队长为赖威毕；都耶塞木为玛瑙亚扎；录事岱遵为布翁尼亚达意；德勃因侯为赖威德耶；国库司库妙叶侯为亚扎韦多；金刀长为亚扎勃拉；都耶冈木为杜因都马尼；包嘎富翁为底里达马拉；卑道达侯为山达甘马；共计赐名41人。6月25日（公元1698年9月18日）日曜日，王到单身侍从候差殿赐封名号。封象兵色基侯为比亚德扎；象兵当由侯为泽甘冈；象兵乌瑙候为耶德瓦；象兵因道侯为登克约达；象兵喔滕当侯为泽丁延；侍槟榔官甘迪侯为赖威瑞当；侍槟榔官雷妙侯为杜因瑞当；侍槟榔官齐蒂育瓦侯为赖亚瑞当；轿夫长德马梯侯为泽亚觉；岸宋马军头目为赖亚代底；鄂金侯为亚扎巴德；良拉侯为泽亚约达；孔羌侯为约达德曼；封与王生辰相同者仰昂木为杜因巴拉；盾牌队长为赖亚固那；冈金赛米木为德瓦登卡；布匹库总管因马道侯为亚扎韦亚；耶基侯为道巴亚；德抱育瓦侯为赖亚都拉；明玛侯为德瓦达亚；阿敦瑞木为格迈耶；玛梅为包嘎德瓦；鄂梅达为底里；亚德那富翁为泽达格富翁；底里加富翁为亚扎富翁；玛努富翁为底里沃德那富翁；东基侯为恩达瓦底亚；澳姜侯为达拉瓦达亚；滕乃侯为亚扎比尼亚；比翁彬尼亚为比翁西都；羌夸侯为恩达西都；鄂莱侯为比翁林加亚比亚；玛布为乌陀迦富翁；玛多为仰马底；马德妙因侯为德门比翁；皎喔侯为塞达德瓦；阿朗基因侯为塞达林加；澳迷为宋巴林加；格拉为佑林加，共计赐名30人。

10月12日（公元1699年1月1日）木曜日晚上，土星和火星相斗。是月14日（公元1699年1月3日）土曜日王因为不信任丞相摩诃德多底哈都拉及其子内谬觉廷，不信任内廷大臣摩诃底里泽亚瑙亚塔及其子南达都，遂将此四位大臣处死。和上述四位大臣亲密的号为摩诃底里泽亚都拉南达都利亚的王子彪卑妙觉、传令官赖威仰达都、占卜师德瓦都亚等人亦被流放。11月8日（公元1699年1月27日）土曜日刚过正午2拔1微兹那，王令人建起瑞喜宫彩棚，让垒宾寺法师，妙寺法师和搭道寺法师监督开始抄写三藏经。也授予参与抄写工作的两位五十夫长衔号。举行了三日大庆典。是月14日（公元1699年2月2日）木曜日上午1鼓1时1拔，王欲在王宫西南角父王昔日寝宫处建一佛塔积功德，亲往察看地形。是日上午一鼓3时在建塔处的八方树立标志。11月16日（公元1699年2月4日）土曜日晚一更5时，在建功德塔处祭拜土地神和星神，并建起了使驿馆和朝廷议事之所。11月28日（公元1699年2月16日）木曜日三鼓，用白石做塔上形似倒置树叶状的装饰物，开始烧砖和搬运黏土。12月8日（公元1699年2月25日）土曜日晚四更2时1拔1微兹那，开始制作金砖和银砖。是月13日（公元1699年3月2日）木曜日上午一鼓5时3拔王令人去属性相同的地区寻找建筑木材并立柱。是日晚上三更许开始造塔砖，刻写置于地宫塔龛中的石板。

是月14日（公元1699年3月3日）金曜日晚四更7时2拔4微兹那修整功德塔基之土地；将余土运到班莱岱佛塔处。12月28日（公元1699年3月17日）金曜日晚二更4时开始平整建塔处之土地，地宫之石板运至塔基处。1月12日（公元1699年3月31日）凌晨四更2时1拔10微兹那在建塔处打地桩。为建典仪殿设计做准备。是日夜一更3拔4微兹那丈量建筑处之土地，念消灾经文。1月16日（公元1699年4月4日）火曜日夜一更5时1拔开始砌佛塔之金砖和银砖，丈量佛塔围墙，刨平建佛塔围墙之木料，开始和灰浆。也开始重建毁坏了的实皆逝多林佛塔。1月26日（公元1699年4月14日）金曜日凌晨四更7时2拔安放置于地宫之上的大石板。缅历1061年2月11日（公元1699年4月28日）金曜日四鼓6时在漂勃外岛上洗涤舍利子。是日夜一更2拔3微兹那，皇后所生女儿勃达米亚结冲天鬏。2月13日（公元1699年4月30日）日曜日上午一鼓许，王令人将舍利送入佛塔之后，在殿堂里驻跸。2月15日（公元1699年5月2日）火曜日夜二更2拔2微兹那，王将典仪殿命名为泽亚蓬山。是日晚三更5时150位僧人为即将放入地宫内的所有佛像举行开光仪式。凌晨四更4时1拔10微兹那，在四把白伞的簇拥下王乘带有尖顶阁的轿子起驾前往典仪殿。四鼓6时1拔10微兹那王驾抵泽亚蓬山典仪殿。是日一鼓5时2拔先将28宿雕像置入地宫之中。夜四更6时3拔王亲自监督将所有的舍利和雕像存入地宫之中。是日准备建佛塔围墙和佛堂。开始雕刻花纹和制塔伞。2月16日（公元1699年5月3日）水曜日夜二更3拔5微兹那，用石板盖住地宫。17日（公元1699年5月4日）木曜日上午一鼓7时1拔5微兹那为旁道吴佛亭挖桩脚。是日二鼓4时2拔10微兹那置入立柱。24日（公元1699年5月11日）木曜日一鼓6时2拔5微兹那从守护佛塔之狮像开始砌砖。3月6日（公元1699年5月23日）火曜日夜三更2时7微兹那，刨平尖顶阁柱子和围墙附近拜佛用的殿堂之柱。3月21日（公元1699年6月7日）水曜日晚四更2时1拔7微兹那，向围墙尖顶楼阁和雕花纹上涂抹树脂。当时王向僧众施舍了实皆毕撒马温寺院。3月28日（公元1699年6月14日）水曜日夜四更1时1拔6微兹那，王令人在祖父功德事业蓬山瓦底寺院所在地建立了一个三层的寺院并将其捐献给亚德那林加亚法师。4月6日（1699年6月21日）水曜日夜四更1时1拔，王将湾贝因寺施舍给底里德达马巴拉杜达马亚扎固育大法师。4月20日（公元1699年7月5日）水曜日三鼓3时14微兹那，开始给佛塔周围打下桩标的围墙砌砖。23日（公元1699年7月8日）土曜日夜三更2时3拔4微兹那，为佛塔、尖顶楼阁、殿堂和围墙打地基，搭脚手架。25日（公元1699年7月10日）月曜日二鼓3时2微兹那，立尖顶楼阁殿堂和围墙的基桩。27日（公元1699年7月12日）水曜日一鼓2时1拔6微兹那王巡视都城。同日一鼓3时3拔9微兹那挖尖顶楼阁、殿堂、围墙的柱基洞。一鼓2时1拔6微兹那立柱。夜四更3时2微兹那雕刻木柱，开始建造佛塔上放置塔伞的形如枣核状的部位。29日（公元1699年7月14日）金曜日二更1时3拔1微兹那为围墙、尖顶楼阁和殿堂上横梁。5月4日（公元1699年7月19日）月曜日凌晨四更将佛牙迎出尖顶楼阁让人们参拜。是日二鼓3时2拔开始为佛塔抹灰浆，制造殿堂、尖顶楼阁的顶端部分，抄写名字和佛经。5月16日（公元1699年7月31日）月曜日上午一鼓1时11微兹那铸造挂在佛塔里的风铃。5月25日（公元1699年8月9日）水曜日凌晨四更2时3拔6微兹那铸造盖在佛塔顶上的铜板，制造佛塔上放置塔伞的枣核状部分的蜡模型。6月15日（公元1699年8月28日）上午一鼓4时用拱门把围墙和长廊连接起来。制造了4座钟的蜡模型。25日（公元1699年9月7日）木曜日王请求四位法师按经典安排佛塔围墙内所画佛本生故事。7月13日（公元1699年9月25日）月曜日夜二更3时开始建佛塔、佛廊和守塔狮像，开始建造塔顶上放置塔伞的枣核状部位和尖顶楼阁、殿堂的顶端部分，并对屋顶加以装饰。7月25日（公元1699年10月7日）土曜日夜二更3拔安置上塔顶设置塔伞的枣核状铜球。给尖顶楼阁装上修饰性的檐板。在围墙内开始画佛本生故事，装饰旁道吴佛亭。8月10日（公元1699年10月21日）土曜日夜四更1拔20微兹那将那改佛塔命名为仰昂敏佛塔并升塔伞。开始为布翁尼亚佛塔和喜宫佛塔贴金。8月26日（公元1699年11月6日）月曜日王令诸位法师根据僧侣的戒律审问泽亚觉丁夫人给垒宾法师金银的去向。9月10日（公元1699年11月20日）月曜日夜一更1时王起驾前往曼昂亚德那佛塔。二鼓4时返回王宫。14日（公元1699年12月23日）金曜日夜二更5时开始给佛塔、尖顶阁楼和围墙周围贴金。21日（公元1699年12月30日）金曜日夜一更3时2拔给布尼亚佛塔和瑞喜宫佛塔升塔伞。10月24日（公元1700年1月2日）火曜日夜一更许，在典仪殿东南方处建立放塔伞的殿堂。是日夜一更7时刻佛塔碑铭。11月1日（公元1700年1月9日）火曜日布施山寺、昂搭寺、巴格亚寺和勃由巴温寺等4座寺庙。3日（公元1700年1月11日）木曜日上午一鼓4时王弟鄂辛古王开始乘坐无篷轿。是日上午一鼓5时用水洗曼昂亚德那佛塔之上的宝伞，并用扇子扇干。是日二鼓1时3拔在佛塔上刻上塔名“曼昂亚德那”。11月1日木曜日晨四更9微兹那王驾临泽亚篷山典仪殿。是时为佛塔立铁围栅。是日上午一鼓3时2拔1微兹那王给其功德塔升宝伞。是日二鼓1时3拔诵读祝祷词之后王行洒水礼，并布施刻着“曼昂亚德那”字样的铭文，举行7天大规模的庆典。王还施舍了许多庙田与塔奴。12月2日（公元1700年2月8日）木曜日一鼓3时2微兹那王令人在曼昂亚德那佛塔西边建存放庙产之禅堂新寺。是日二鼓3拔为辛江牟道、摩唏迎伽那佛塔搭脚手架。12月9日（公元1700年2月15日）木曜日二鼓3拔2微兹那开始砌砖建辛江牟道、摩唏迎伽那佛塔。12月21日（公元1700年2月27日）火曜日二鼓7时1拔为存放庙产之禅堂寺院挖脚手架的地桩。夜三更5时7微兹那树桩。22日（公元1700年2月28日）水曜日夜二更4时1拔为存论庙产之寺院挖地基。为垒基寺平整土地。缅历10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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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4日（公元1700年3月31日）日曜日晨四更3时给垒基寺打地桩。25日（公元1700年4月1日）月曜日凌晨四更2时3拔13微兹那将垒基寺土地围起来。27日（公元1700年4月3日）水曜日凌晨四更2时1拔立柱。是日二鼓5时11微兹那雕木柱。2月2日（公元1700年4月7日）日曜日夜三更7时1拔为垒基敏加拉金寺上横梁。2月4日（公元1700年4月9日）火曜日王去信请求法师们在其功德塔曼昂亚德那挂单。2月4日火曜日 
 

注



 卡随王使节前来献礼。3月21日（公元1700年5月26日）日曜日夜一更1时制作进军阿瑜陀耶时需携带的刺桐木胜利鼓，画制欢喜天神像旗，狮子旗各2面。4月3日（公元1700年6月6日）土曜日夜四更2时，王在曼昂亚德那功德塔处施舍了存放庙产之禅堂寺庙，并授予方丈尼亚纳威马拉达扎之印。4月16日（公元1700年6月19日）水曜日王令新盖盾牌队长和搭木德那素等人将刺桐木胜利鼓4面，幡旗4面，红柄金顶鼓槌等物送往莫塔马。4月19日（公元1700年6月22日）土曜日王将昂美蓬觉法师、内谬瑙亚塔寺法师等所有得到称号的高僧迎到曼昂亚德那功德寺，请求他们给三藏经中没有缅文注释的巴利文经典作注。25日（公元1700年6月28日）金曜日夜三更7时3拔9微兹那将缅文注释刻于贝叶之上。





[1]
 Sane，旧译娑尼。



[2]
 音译如文，意为：吉祥、伟大、狮子般英勇弘法之王。



[3]
 原文误印为1月。



[4]
 原文误印为“德瓦达亚”与下一位受封者重名，明显有误。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5]
 原文误写为缅历1061年，以查《缅甸大史》更正为1062年。



[6]
 原文写为“日曜日”，但与上文日期同，明显有误。更正之。



（317）进军莫塔马 向景栋土司索女求婚遭拒王进军景栋 立子为王储



5月12日（公元1700年7月15日）月曜日上午一鼓王任命了将从莫塔马一线进军阿瑜陀耶的将官、统领、监军和传令官等。5月14日（公元1700年7月17日）水曜日韦路东德亚五十夫队的瑞欧和瑞班埃曼两人带领4名随从送12面胜利鼓到莫塔马去。5月19日（公元1700年7月22日）月曜日夜二更4时王令人将施舍给当布雍基素当卑佛塔前佛亭的顶部装饰品安装妥当。5月23日（公元1700年7月26日）金曜日上午一鼓5时制作了携往清迈的胜利鼓4面，战鼓3面，云鼓9面，并放入了符箓，7月3日（公元1700年9月3日）火曜日夜三更5时13微兹那王令从清迈方向进军阿瑜陀耶的明耶那亚底哈为统帅，共率泽亚觉廷，遂亚丁延、仰达都、赖亚泽亚都等军和拜丁延率领的马军共6支军队携大批象马步卒前进，扎营于昂寨。从莫塔马一线进军的有：以南达梅道为统领，率南达梅、巴亚延达梅、巴亚泽亚及巴亚亚扎都辎重部队和耶约达率领的马军共6支军队携大批象马步卒前进，扎营于彬牙昂寨。8月26日（公元1700年10月25日）金曜日制作了带龙像的战鼓6面、带有十首魔王像的战鼓8面、云鼓3面、小鼓2面送往清迈军中以代替由于淋雨而毁坏的战鼓。9月2日（公元1700年10月31日）水曜日夜二更7时1拔11微兹那，军队从莫塔马向阿瑜陀耶进发，扎营于昂达大寨，战事不利。又从清迈向阿瑜陀耶进军，也未取得进展。11月5日（公元1701年1月1日）水曜日凌晨四更1时王又令般堵加巴亚等人从莫塔马一线进攻阿瑜陀耶。12月11日（公元1701年2月5日）水曜日凌晨四更5时王在大批象马军卒簇拥之下驾幸底里篷觉典仪殿，将巴格亚科南寺施舍给论藏大师亚扎固育。王在此暂住一夜即返回宫中。28日（公元1701年2月22日）土曜日上午一鼓2时13微兹那为摩诃妙牟尼升宝伞。从12月30日（公元1701年2月24日）起八曜齐聚宝瓶宫。这一年因天花麻疹死人甚多。新仲西边的两棵木棉树开了两层花，结了两层果。1月8日（公元1701年3月4日）火曜日给杜摩底城中佛发塔倒塌，王令人重修，并升宝伞。莫塔马城中的伊达由佛塔倒塌，王令人重修并装上宝伞。缅历1063年2月19日（公元1701年4月13日）日曜日上午一鼓7时王出宫乘耶德那金舫到瑞界野举行洗头礼。3月18日（公元1701年5月12日）木曜日夜三更3时将宝象运到宫中授予昂谬抱觉之名。缅历1063年正4月20日（公元1701年6月13日）金曜日夜四更1时王欲在湾贝因宫的父王陵墓处建功德塔，前往察看地形。是月28日（公元1701年6月21日）土曜日上午一鼓5时王施舍了榭雷塌寺和当比拉寺。是日夜四更5时开始运砖到湾贝因宫中建塔处。是日王令仰那岱巴亚和南达毕西从丹开前往莫塔马和清迈。闰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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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01年7月19日）土曜日夜四更2时平整湾贝因宫中建塔处之土地。6月21日（公元1701年9月11日）木曜日三鼓许蓬山杜路寺、乌明道吴寺多处破旧毁坏。王也想在原地建立新寺，命人开始运送木材。8月5日（公元1701年10月24日）金曜日，渔民在密艾河边的良瑞地方下网捕鱼时，捉到一只乌龟。把乌龟捉上来之后龟吐出火焰烧着了三个渔夫，其中1人被烧死，另外两人幸免于难。8月13日（公元1701年11月1日）月曜日王赐封名号。封汉达瓦底镇守下属的马军首领为明耶泽亚都；彬西马军首领为明耶明拉觉；内谬西都为明耶底哈都；玛坎龙蒂赖威德瓦为泽亚觉廷；赖威韦道为赖亚米耶缅；四十刀卫蓬道乃木为亚扎固那；侍槟榔官敏岱侯为亚扎约达；传令官德右拘萨为亚扎德曼；宫中枪队阿迎冈木为佐达补亚；弓箭手队首领为亚扎德瓦；德抱丁木为杜因亚扎；甘迪瑞盾牌队长为杜因约达；马军首领杰孟侯为杜因南都，共计赐封13人。缅历1064年2月6日（公元1702年4月20日）夜四更1时2拔7微兹那，湾贝因功德塔开始砌砖。9月6日（公元1702年11月13日）夜四更3时7微兹那，王令人将杜云琪山顶上的底里达马道加王的功德塔、实皆佛足迹佛塔、界搭佛塔、妙喜宫佛塔、德达乌敏格拉佛塔、塞德那基佛塔等六座破旧倒塌的佛塔完善地重修，并升宝伞。9月15日（公元1702年11月22日）月曜日夜一更1时3拔7微兹那给乔答摩佛塔升宝伞。缅历1064年1月20日（公元1702年4月5日）日曜日凌晨四更6时2拔出发前往实皆彬尼亚河港。上午一鼓3时1拔12微兹那，王驾到之后举行了洗头礼。是月26日（公元1702年7月8日）土曜日给彬纳佛像装修光环。是日王任命南达觉廷为大元帅。1月29日（公元1702年7月11日）火曜日上午一鼓许王驾临湾贝因玛瑙仰马花园。2月21日（公元1702年5月5日）火曜日上午一鼓7时2拔2微兹那，测量临时宫殿之土地。是时开始为湾贝因功德塔砌砖。4月23日（公元1702年6月5日）日曜日卡随王的使者来到。5月14日（公元1702年7月26日）日曜日上午一鼓5时2拔装修蓬山杜路寺。5月26日（公元1702年8月7日）金曜日夜四更许斗宿和火星相斗。6月8日（公元1702年8月18日）月曜日夜三更3时2拔1微兹那建造环绕蓬山杜路寺之小寺。6月14日（公元1702年8月24日）月曜日夜三更7微兹那为蓬山杜路寺三藏碑铭奠基。6月16日（公元1702年8月26日）土曜日给彬纳佛塔装宝伞。7月22日（公元1702年10月1日）土曜日夜一更2时3拔，王令人在信漂信拉佛寺长廊两侧建起14座佛亭。阶梯开始砌砖。8月21日（公元1702年10月29日）木曜日卡随王向国王献女。8月28日（1702年11月5日）木曜日明耶那亚不知恩德，不守信义，与恶人为伍，试图谋反，王遂令人将其处死于水中。审问其子彬西马军首领时，回奏都是其父所为，与其没有联系。因情况属实，故未将其处死，把他流放到孟养艾。王将与明耶那亚狼狈为奸的人们尽皆处死。王子之妻兄瑜陀耶木知情不报，也被处死。9月11日（公元1702年11月18日）水曜日上午一鼓1时为当巴鲁比亚齐佛塔升宝伞。9月23日（公元1702年11月30日）月曜日凌晨四更3时王自皇宫出发，乘亚德那御舫渡江前往信漂信拉佛寺，给信漂信拉两佛像奉献红宝石帽。10月5日（公元1702年12月11日）土曜日王派宋丹侯出使埃格巴。10月18日（1702年12月24日）木曜日夜三更1时3拔王举行了中等规模的洗头礼。10月27日（1703年1月2日）土曜日夜一更1时2拔王为彬牙瑞喜宫佛塔和泽亚德宾佛塔升宝伞完成功德大业。11月9日（公元1703年1月14日）木曜日上午一鼓3时2拔，王授予王弟辛古王以王储的仪仗并赐大臣录事、盾牌队和马队。但不称其为王储而称为外宫。王驾临典仪殿，封正宫王后为摩诃黛维，并赐给正宫王后乘坐之金轿、权杖、8把金伞和女鼓等全套仪仗。也封御次妹为底里黛维并赐金轿、权杖、6把金伞和女鼓等仪仗。11月14日（公元1703年1月19日）火曜日夜三更1时1拔，王把蓬山杜路典仪殿命名为泽亚蓬觉。是日上午一鼓4时2拔10微兹那王乘马车出巡。随后有大批象马四军簇拥左右。是日二鼓3时1拔4微兹那，王驾临泽亚蓬觉典仪殿，并驻跸于此。15日（公元1703年1月20日）水曜日夜三更王乘马车回到王宫。王对圣僧法师们施斋7天，并布施了许多僧侣用品。1月11日（公元1703年3月16日）火曜日一鼓3拔王举行洗头礼。是日上午一鼓3时1拔12微兹那在四军的簇拥下，王携南达黛维王后一起乘轿从王宫前往蓬南达山临时宫殿。是日二鼓1拔5微兹那王抵蓬南达山临时宫殿。缅历1065年3月2日（公元1703年5月5日）水曜日夜四更3时许从东部大营开始，直到城前、城南、良辛、掸集、贡由、新亚、布坎拐等地五百余户老百姓都受到惊吓。巨声冲击着各户。2月10日（公元1703年4月13日）木曜日阿瑜陀耶前来称臣者来到御前。当时修复了18座破旧倒塌的佛像。3月17日（公元1703年5月20日）木曜日二鼓3时蓬南达山临时宫殿东北角的一根柱子遭雷击。都城周围也遭到12下雷击。9月18日（公元1703年11月14日）日曜日上午一鼓10微兹那王令东门卫官泽亚南达梅、御象官泽亚仰达梅 
 

注



 率领的两支大军从清迈一线向阿南进军。10月3日（公元1703年11月28日）火曜日王施舍了摩诃妙牟尼偏东南处的色杜蒂达寺。10月19日（公元1703年12月14日）火曜日夜三更5时2拔王开始让王子蓬基梯阿信和辛古王分别乘抱觉泽亚象和明路林象。11月12日（公元1704年1月6日）木曜日，王乘金舫前往朝拜信漂信拉佛像。11月18日（公元1704年1月12日）水曜日夜二更7时1拔5微兹那，王弟辛古王举行结发髻穿耳礼。11月19日（公元1704年1月13日）木曜日二更许迎接卡随土司之女。1月19日（公元1704年3月12日）夜二更5时，王同时将蓬山杜路寺、昂搭寺、蓬山瓦底寺、实皆瑞乌明寺、逝多林寺等5寺施舍给僧众。缅历1066年闰4月19日（公元1704年7月9日）火曜日迎接卡随土司之女的劳加船并军卒们出发。5月5日（公元1704年7月25日）月曜日有人向王奏报迎来了卡随土司之女。5月7日（公元1704年7月27日）水曜日从莫塔马送来了阿瑜陀耶国前来称臣的全部人员。6月2日（公元1704年8月20日）日曜日莫塔马方面送来了赖亚底象。王大喜，遂赐封来献者名号和食邑。8月3日（公元1704年10月19日）金曜日命仰马底哈造红铜佛塔，事毕王令人升宝伞。8月20日（公元1704年11月5日）日曜日派往守卫清迈部队从京都出发。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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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04年10月29日）月曜日王欲在实皆信漂信拉码头施舍色杜蒂达寺，遂乘亚德那金舫渡河前往。是日夜四更3时王施舍了该寺。14日（公元1704年10月30日）火曜日王回到王宫。9月12日（公元1704年11月27日）王乘亚德那金舫渡河前去为建蓬尼亚佛寺东边的科南寺里的尖顶阁廊建成功德圆满举行仪式。9月18日（公元1704年12月3日）土曜日，王令宰相南达觉廷建达塔乌敏加拉佛塔，升宝伞。11月5日（公元1705年1月18日）木曜日上午一鼓许王乘亚德那金舫渡河前往布施摩诃底劳加固育寺。12月2日（公元1705年2月13日）火曜日卡随土司之女来到御前。是月3日（公元1705年2月14日）水曜日夜三更许在文武臣相们的簇拥下将卡随土司之女纳入宫中。12月10日（公元1705年2月21日）水曜日，王与卡随土司之女成婚。12月20日（公元1705年3月3日）土曜日夜二更，令宰相南达觉廷将寺院施舍给阿利亚德达马巴拉摩诃固育法师。缅历1067年2月7日（公元1705年4月19日）水曜日南雷塌寺法师圆寂。14日（公元1705年4月25日）水曜日火化。4月7日（公元1705年6月16日）土曜日夜四更5时，王将雷塌寺施舍给信达马林加亚法师。5月20日（公元1705年7月29日）日曜日木星向蟹座移动。此时百姓因为每人只能吃到 
 缅升大米，故都觉得困苦不堪。8月20日（公元1705年10月25日）木曜日，王任命色加土司为统帅前往清迈。也出巡莫塔马。8月里百姓每人只能吃到大米 
 缅升。从8月18日（公元1705年10月23日）金曜日开始，妙蒂佛塔现祥光。9月12日（公元1705年11月16日）金曜日，王子蓬基底阿信举行结发髻穿耳礼。公主也同时结发。12月21日（公元1706年2月21日）木曜日夜二更2锣，王将西边雷塌寺捐给信固那达拉法师。1月20日（公元1706年3月22日）日曜日，将勒博佛塔之光环送往清迈。缅历1068年2月4日（公元1706年4月4日）木曜日四鼓许整个都城的人都很惊恐，拍打喊叫。从2月初开始，整个阿瓦城里的人上吐下泻，死亡者颇多。2月14日（公元1706年4月14日）日曜日孟乃土司之女被纳入宫中。4月4日（公元1706年6月2日）日曜日，王施舍彬牙瑞乌明寺和实皆德宾南寺。4月24日（公元1706年6月22日）土曜日，恭迎佛牙舍利，人们瞻拜。8月24日（公元1706年10月18日）木曜日，许多蝴蝶从南方飞往北方。8月20日（公元1706年10月14日）木曜日全城惊恐，人们拍打叫喊。9月27日（公元1706年11月20日）火曜日都城周围的每个地方都举行佛会，向有德高僧施斋。11月16日（公元1707年1月7日）火曜日凌晨四更5时王自都城出来，在蓬南达山典仪殿停留，并为其功德塔摩诃菩提装升宝伞。王在典仪殿赐封名号。封泰拐马军统领为明耶达加都；莱德侯为育丁延，四十刀卫持权杖官为杜因南都；阿耶玛梭木为乌登达拉；瑞布遂木为德瓦底哈；耶觉木为巴亚泽亚；四十刀卫固达巴汤木为泽亚杜因；御轿长为达马底里；侍槟榔官良温侯为赖亚觉都；侍槟榔官锡德林侯为赖亚弁琪；蓬道比侯为明拉瑞当；新榜都侯为仰马耶都；象兵育瓦达侯为达马都仰；都冈艾侯为泽丁延；丁垒姜侯为耶丁仰；御前弓箭手长为底里约达；韦因侯为巴拉觉都；赖亚固那为杜因格都；恩达西都为晒加德那；皎锡五十夫长班艾侯为杜温遂亚；共计赐名20人。20日（公元1707年1月11日）王在枢密院赐封名号。封马军首领岱汤侯为泽亚都；那加敦侯为底里马努拉；德塞侯为杜因登卡；垒玛侯为登巴拉；钦雅侯为仰窦巴；蒙纽育瓦侯为杜因代底；欣库侯为杜因巴拉；辛育瓦侯为莱甘拜；梅涅侯为底里甘拜；北千夫长为杜因代底；东千夫长为赖亚德曼；西千夫长为格扎巴拉；洋人事务监那瓦拉侯为玛尼都亚；甘乃侯为德瓦达亚；冈德杰木为廷格都；仰乃木为仰达毕西；全国宝伞官为杜因巴拉；与王生辰相同者仰昂木为赖亚杜因；那塞扬木为南达彬尼亚；甘迪金盾牌队长为达马登卡；奉旨卫士长为泽亚登卡；前驱卫统领为恩达泽亚；温西木为恩达约达；耶龙觉木为赖威德瓦；宫奴监为杜因山达；录事主簿雷玛道为布翁尼亚德瓦；盾牌队统领为杜因登卡；礼仪官丹伦漂木为赖亚都；达亚康木为晒加约达；达拉比曼木为底里妙；录事主簿良绍木为赖威韦多；录事主簿赖班盖侯为赖威德耶；因景岱侯为玛瑙底哈密瓜；边关奏章录事皎丁侯为亚扎布翁尼亚；国库司库为格扎约达；布匹库司库班达侯为亚扎韦多；委丁侯为布翁尼亚约达；马龙侯为亚扎亥户；维达哈富翁为比育瓦巴都亚；南底亚富翁为亚扎德曼；恩达亚德那富翁为德瓦晒加；恩达亚为比育瓦德扎；列莱乌侯为魏达哈富翁；瑞比达为亚德那富翁；玛多为玛努富翁；富翁奎素侯为甘比亚富翁；玛道为印度富翁；岱岳为索育达富翁；布翁德伽侯为恩达玛尼；耶德那达为恩达都；鄂妙达侯为登卡马尼；炯迎侯为恩格曼；拘妙因侯为布翁尼亚达马；高固因侯为育达玛尼；素温因侯为布翁尼亚林加；班布当玛因侯为窦达林加；共计赐封62人。11月22日（公元1707年1月13日）月曜日王在枢密院赐封名号。封亚扎固那为觉廷延达梅；亚扎约达为南达都利亚；鄂棕马军统领为赖亚固那；甘基侯为泽勃亚；马乌艾侯为赖威毕；五十夫长甘都拉侯为赖亚毕；金银首饰匠头目底布林侯为恩达耶；羌夸侯为恩达亚德耶；共计赐封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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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3日（公元1707年1月14日）火曜日王亲自将摩诃菩提东南寺施舍给底里德达马杜达马底亚扎固育法师。将摩诃菩提北寺施舍给德达德那德拉纳比法师。对有德高僧进行了整整7天的施斋并施舍了许多高贵的僧用法器，还举行了整整7天的庆典。

缅历1069年2月26日（公元1707年4月15日）火曜日京都附近的人们都很惊恐。3月7日（公元1707年4月26日）土曜日卡随土司之女分娩。正4月15日（公元1707年6月20日）日曜日为寝宫搭脚手架。16日（公元1707年6月3日）月曜日立房柱。5月19日（公元1707年8月5日）火曜日为建王储府开始平地。是日王任命王子内谬德达为东吁镇守并令其赴任。20日（公元1707年8月6日）水曜日王对蒲甘弁琪、岛秀加西都等人发火，没收了他们的一切财产并将他们流放外地。7月23日（公元1707年10月7日）火曜日四鼓1时大军向若开丹兑进军。9月1日（公元1707年11月13日）木曜日王准备为王弟辛古王和妙公主举行婚礼，遂举行盛大仪式取来各种吉祥之水。9月4日（公元1707年11月16日）日曜日王弟辛古王和妙公主在王宫中一座三层尖顶楼阁殿中举行了婚礼。婚礼安排在此不再整述。9月16日（公元1707年11月28日）金曜日二鼓2时辛古王搬到宫外府中。10月4日（公元1707年12月15日）月曜日王任命由道木马军首领为统帅向若开丹兑进军。27日（公元1708年1月7日）木曜日王欲施舍蓬山杜路寺。在众多象马兵卒簇拥下出宫。夜四更1锣王将该寺施舍给亚德那格拉法师。12月27日（公元1708年3月6日）土曜日王同时施舍了巴达寺、蓬觉杜路寺、云寺、当比拉寺、密那雷塌寺等5寺。缅历1070年2月21日（公元1708年4月28日）水曜日在美德寺里抓到了一只白乌鸦。8月5日（公元1708年10月6日）水曜日王欲娶景栋土司之女，派遣巴亚达亚和赖亚固那率500军士前往迎亲。8月19日（公元1708年10月20日）水曜日又派耶丁仰作为统帅率军前往景丁、清迈。是日也派人赴莫塔马。9月28日（公元1708年11月28日）日曜日景栋侯不知恩德，不守信义，截击王安排前往迎亲的巴亚达亚、赖亚固那和他们所率领的500军士，伤者甚众。王闻之大怒，任命勃特那果王子为大军统帅，亚扎底里为监军；下辖各路人马有姜丁马军统领为帅，约达德门和马军统领蒙宁彬侯为监军；甘都马军统领为帅，妙玛侯和仰达毕西为监军；德叶因宾木为帅，孟盖侯之子艾拜和赖亚杜因为监军；木德抱马军统领为帅，宋砌侯之子妙丁和赖当基侯为监军；后勤保障部队由马军觉和布托达侯为统领，莱德舟楫队长和都耶达通木为监军；另，马军由辛固侯之子鄂觉、马军首领觉妙山和马军首领孟率领。共7支大军，率众多象马兵卒将士由孟乃一线进发，各军皆扎营于景丁。王下令去抓景栋侯，遂于10月18日（公元1708年12月17日）日曜日进军。大军自觉蓬门出发，到德达基时鹰叼住一只鸡，勃特那果王子献于王前。王又命底宝土司、囊雷侯和塞彬侯为帅，因德约马军统领和男子万夫长为监军；孟养土司为帅，马军头目鄂山通和温多盾牌队长为监军；马军头目鄂素比为帅，仓格劳木为监军；孟隆侯为帅，马军头目鄂耶拉和仰德夏木为监军；孟侯为帅，孟寨侯康岱为监军；共5支大军率大批象马军卒沿塔丁育一线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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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下令去抓景栋侯，遂于11月1日（公元1708年12月30日）木曜日出发。王命亚汗马军统领为帅，马军头目莱都侯和五十夫长鄂山拉为监军 
 

注



 ；八莫土司之子洪迈和玛亚甘侯为帅。五十夫长鄂布翁丹和五十夫长鄂钦为监军；孟密土司为帅，马军头目得底育瓦侯和仰马妙木为监军；孟巴侯为帅，五十夫长鄂德莱和明钦盾牌队长为监军；梯克侯为帅并兼任 监军；共5支大军率大批象马沿塔伽一线进军。王命去捉拿景栋侯，于11月6日（公元1700年1月4日）火曜日大军出发。此外，还派莫塔马的7支大军，1支后勤保障部队，1支拥有100头象的象军，汉达瓦底的4支大军，东吁的3支大军，清迈的1支大军、景丁的3支大军，景康土司亲率1支大军等也一起进军。向景栋进军的勃特耶果王在来自各个城镇的39支军队皆到达景丁之后分三路向景栋进发。景栋侯之子率大批人马迎战来攻之大军。大军奋勇向前，景栋军抵挡不住后撤。景栋侯向后撤之军询问情况，撤回的将士说因为缅军像山林里的野草一样多，抵挡不住，只好后撤。景栋侯认为在城中御敌是抵挡不住的，遂收集残部携妻儿逃往中国境内巴瓦德亚。勃特那果王子等军中将帅占领了凯摩瓦拉邦的景栋12版纳，并率各路大军追到中国境内说：“将吾奴交出，若不交只有动武了”。永官侯、永新侯、孟莱侯、莱梨侯、孟底侯艾向中国皇帝奏报：“金宫之主手下将士为追景栋侯进入我国境内来索，各村百姓不敢留在村内，四散逃亡。”中国皇帝说：“朕奴逃至他们那里，如去索，他们将交出。他们的人跑进我国，他们来索，也应给他。以前就有惯例。他们的人不可接受。将来者抓住还他。”中国皇帝致函缅王并送许多礼品。也致函大军统帅勃特那果王，赐许多礼物。中国各城邑守在保达仰镇将景栋侯抓获，连同书信，礼品一起送来。王得到景栋侯后，以不知恩德，不守信义，造反叛乱为由，将景栋侯连同其妻小奴仆人等以酷刑处死。按王命处理之后，各路大军的统帅、监军、将士人等返回。王对各路统帅和监军按其功过进行赏赐或处罚。统帅亚扎登卡和监军格扎底里至登尼后，王又命他们回景栋驻守，他们不得不在景栋驻守了3年。3月15日（公元1709年5月11日）水曜日夜一更3时3拔，王将雷塌寺施舍给信瓦拉尼亚那法师。3月26日日曜日宰相南达觉廷亡故。南达觉廷死后王任命泽亚仰达梅、乌登觉廷、赖亚仰达梅三人为大元帅。国王准备去蒲甘瑞喜宫拜佛。王乘坐的御舫是有着11层重檐阁楼三间舱房的妙声鸟舫两艘。两艘御舫由4艘劳加船牵引。王令王子、公主、嫔妃宫娥等按其身份分乘刻有不同鸟兽图案的劳加船上，由红色劳加船及小船等牵引而行。各劳加船吹奏云锣、号角等乐器，载有宫廷仪仗用品的船只则在前引路。在格杜、伦锦、古囿、舢板、得格丹、泰亚等所有战船上陈列着金盾、金牌、金档、金矛，吹奏着号角、唢呐、笛子。王令所有战士戴盔，着铠甲，执武器，层层护卫于御舫的前后。所有的文武百官及其妻室也全部乘船跟随前往。王也安排了步军携大批象马将士跟随。按上述的布置，在几乎震撼全国的大鼓、镲、钹、法螺声中，犹如天帝释之威风，王于8月21日（公元1709年11月11日）木曜日上午一鼓5时3拔1微兹那前往朝拜蒲甘瑞喜宫佛塔。是日宿营于皎德龙。每宿营一处必举行各种庆典。从皎德龙出发之日夜宿于丁因港岸；从丁因港出发，扎营于齐米孔；从齐米孔出发，扎营于德右港；从德右港出发，扎营于特囊岱；从特囊岱出发，扎营于赖窦；从赖窦出发8月27日（公元1709年11月17日）水曜日到达蒲甘。王在良宇典仪宫休息两日后，8月29日（公元1709年11月19日）金曜日上午一鼓许，王在王后、王子、公主、嫔妃和所有文武大臣将士的簇拥下，登上佛塔。是日王施舍了许多珍贵的金灯盏、银灯盏、金幡、银幡、金伞、银伞以及花束、白伞。用红宝石和金米花敬佛。8月30日（公元1709年11月20日）土曜日凌晨四更许王施舍给在佛塔暂住守戒的人许多衣物、筒裙、土布衣服、钱、米、盐、虾酱等。9月2日（公元1709年11月22日）王登上佛塔进行供奉。为整个佛塔贴金。对包括劳加军卒和良渊居民等在内的人们再次宣读施舍文告之后用金壶举行了洒水布施礼。为抱宾雅佛塔、杜窟、达窟、勃延窟、班莱窟、瑞窟、亚德那敏苏等塔窟全部贴金。也为各位法师建造寺院。王给在艾比当木庙，瑞姜庙、凯敏格庙、杜达马沙意庙等4座庙里暂住守戒的人们施舍了4方铁印信。王施斋以后又听法师讲经。1个月之后王欲返回阿瓦，从典仪宫中出发，是日扎营于登素；从登素出发，扎营于赖窦；从赖窦出发，扎营于育瓦米；从育瓦米出发，扎营于塞道；从塞道出发，扎营于杨端波；从杨端波出发，扎营于齐米孔；从齐米孔出发，扎营于德景集行宫；从德景集行宫出发，扎营于育瓦迪基；从育瓦迪基出发于9月11日（公元1709年12月1日）水曜日夜四更许到达京都。是日，王驻跸于密艾，天亮后才进入王宫。

王正在蒲甘典仪宫期间，驻于丁因的监军等奏报说，埃格巴使者补达锡在1名录事和1名官员的陪同下，带着埃格巴国王的诏书和大批金银器礼物抵达丁因码头。于是王派2艘红色劳加船在马军头目的带领下前往迎接。10月15日（公元1710年1月3日）月曜日埃格巴使臣到达京都。在信拉码头，主人让使者补达锡乘象，官员与录事骑马追随其后。下榻建于京城西边抱吁寺区舒适的驿馆之中。10月16日（公元1710年1月4日）火曜日，万象方面1名大臣带象20头、士卒约1000前来称臣抵达京城。11月22日（公元1710年2月9日）水曜日王乘妙声鸟舫前往玛瑙仰马典仪宫。在德景集行宫东边的炯吁用船迎接来自埃格巴的使者一行。使者献上了带来的王诏和礼物。南达觉都接过来诏呈献于王前。王到达玛瑙仰马典仪宫后召见使者一行。王令所有的金舟金艇在密艾河里举行赛舟，让使者观看。12月3日（公元1710年2月19日）土曜日，9幢新殿完工启用。1月27日（公元1710年4月14日）木曜日，王在枢密院对景栋归来的勃特那果王子等各路统帅和监军所犯过失进行训诫。王警告他们说，如果下次再犯将用刀处斩。缅历1072年4月4日（公元1710年6月18日）土曜日，王把曼昂亚德那佛塔偏西方向的金寺施舍给阿达巴劳加摩诃亚扎固育法师。6月3日（公元1710年8月15日）月曜日随埃格巴使者来的一名长相像印度人的和尚被人用刀砍死。7月2日（公元1710年9月13日）火曜日埃格巴王之使者骑象进宫。当时，贡由一带，觉蓬路一带集市摊位上摆着中国产琥珀色花纱布、麝香味的宫中用布等各类名贵布匹和印度产细布、红帆布、佐格耶、亚马梯、东达意等各种布匹。大炮、臼炮等武器也排列在路的两边，还安排了许多象马士卒列于两旁。8月19日（公元1710年10月29日）土曜日，王召外宫之主和王妃进宫，赐封王弟为底里达马亚扎，赐封王妃为底里杜南达黛维，命他们宣誓效忠。封王弟食邑蒲甘，赐予水宫并6柄金权杖、2柄白伞及出宫鼓。9月20日（公元1710年11月29日）火曜日向清迈、景丁等派出了换防的3支大军。10月19日（公元1710年12月27日）火曜日上午一鼓许王乘妙声鸟舫前往瑞界野举行洗头礼。埃格巴王使者也乘船在炯吴对王表示敬意。23日（公元1710年12月31日）木曜日王送回埃格巴王之使者。10月27日（公元1711年1月4日）水曜日，王派遣韦路达拉、山达巴亚扎、伊金木、炯道木、丹雅盾牌队长、洋人阿加德亚巴等人携王诏国书和许多礼物前往埃格巴。

11月4日（公元1711年1月11日）水曜日外宫之主与王妃两人进宫向国王顶礼膜拜。11月5日（公元1711年1月12日）木曜日王子蓬基底阿信前往外宫府中朝觐王叔。12日（公元1711年1月19日）木曜日夜昴宿向月亮南面而去。土曜等8星从斗宿向双子宫移动。11月7日（公元1711年1月14日）土曜日火星从狮子宫向巨蟹宫移动。11月13日（公元1711年1月20日）金曜日上午日出之时，外宫之主、王妃登上御舫向蒲甘逆流进发。乘坐以红色与金色装饰的舱顶为四面斜坡状的御舫，用2条红色劳加船牵引。金色小船载着所用仪仗用品跟随其后。内廷大臣外宫大臣等所有下属奴仆全部乘舟船跟随。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们也到码头送行。王命宰相赖亚仰达梅、内廷大臣南达觉都也乘舟送至皎德龙。而命大臣南达都利亚、国库司库赖亚泽亚都等一直送到蒲甘。抵达蒲甘后，才由门卫宫鄂瑞路、鄂瑞雍等安排府后院红色隔墙与左右大门的护卫事宜。在宫里建起3层精舍和土瓦阁 
 

注



 ，并装饰以飞檐等饰物。立起了报时大鼓、钟的4根中心支柱和基桩。在报时锣尚未敲响，报时鼓尚未挂起，大鼓尚未将鼓皮绷好之缅历10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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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11年）上朝接受朝贺。然后与王妃到典仪宫接受朝贺。也去了单身侍从候差殿和枢密院。王兄虽未降旨巡城，但有口谕，御弟蒲甘王按王兄所嘱进行安排。王又为蒲甘侯增加了2柄金色权杖，总数达到8柄。

缅历1073年2月8日（公元1711年4月13日）木曜日拟驱逐在新仲以东挂搭的赖威觉都底西瓦叶法师、东育瓦法师固那底林加亚长老等僧人。良西大法师欧德马德卡率僧众前往驱赶。底西瓦叶等人只好移居曼基新德。底西瓦叶等人的寺院、贝叶经文包括僧侣用法器等皆被毁。并前往新德追赶殴打底西瓦叶等人，正要殴打时，国王下旨阻止说打他们不合适，僧人们才不再追赶，返回。2月17日（公元1711年4月22日）火曜日凌晨四更4时察看建巴赖勃功德塔处的土地。

3月9日（公元1711年5月14日）日曜日卡随土司之使者到来。是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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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711年5月17日）水曜日卡随使者入宫进见。3月15日（公元1711年5月20日）土曜日夜三更2时2拔13微兹那在巴赖勃功德塔处树典仪殿界桩。建塔处的前面也竖立界桩。是日上午一鼓4时1拔1微兹那，王将殿基土地命名为昂卡山梅。就在当日开始平整土地。4月2日（公元1711年6月6日）日曜日王将瑞喜宫瓦道寺布施给占卜师赡部提婆亚扎固育。缅历1073年8月23日（公元1711年10月22日）日曜日二鼓5时1拔10微兹那，立王子蓬基底阿信为王储。王命其来吉祥宫。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传令官、蓬基底阿信、大臣杜因南都、达马底里亚扎玛瑙、佐达丁卡、任命为象兵者12人、持刀护卫12人等皆穿上好衣服，戴着耳饰在上午一鼓许至枢密院。是日2鼓1时王令色苗木杜因底里等人入宫，凡得到命令的人都来到吉祥宫前。由站在国王听经殿前门的坚道侯递出宣布立王储的诏令和国王赐王储的礼单这两份雕漆花皮的纸折。由身着华丽服装的单身侍从候差殿的传令官杜因底哈接过，来到宫前北边屋檐下平台，再从宫殿正门进入，在门内传令官们面前停下。功德无限的国王有令。由赖亚仰达梅诵读了立王储的诏令之后，国王命令将纸折交予王储。随后又将纸折交给大臣赖亚仰达梅。王赐与王储象兵、持刀护卫、侍槟榔官等。礼单由泽亚巴拉宣读。王下令将礼单交给王储事务大臣杜因南都。随后又将礼单纸折还给助理大臣泽亚巴拉保管。随后杜因底哈按来时路线退下。然后从吉祥宫殿旁阶梯往上走，来到冈觉门处待命。宰相赖亚仰达梅手持纸折站在离王储很近的东南角处。让泽亚巴拉手持礼单纸折站在南达梅觉廷等人的北边。是日二鼓1时多，王储蓬基底阿信从听经殿退出，来到宫前北边的平台上，再进入吉祥宫前花园正对面的东门，然后再去北边的营地，在细席上朝西而坐。按占卜所算生辰相合的人才能跟随前往。生辰为日曜日的巴亚觉廷和生辰为木曜日的拘道仰达梅跟在王储之后，跪在接见殿中，仪式结束之后退下，待命在北廊窗户附近。侍从拿着槟榔盒、饮水瓶、咸茶罐在后跟随，在细席上就坐。坚道侯和持饮水瓶、威茶罐的侍从们跪在宫前北廊内的东门之外。泽亚南都之子鄂丁手持槟榔盒，从宫前正对着的门进入，前往宰相泽亚仰达梅和乌登觉廷所在的东接待殿。向北再往西边转，然后呈于御前。之后跪拜，按进入的路线返回退下，和侍槟榔宫坚道侯一起等着。是日二鼓2时2拔，威德无限的国王出宫。2时1拔1微兹那，众人在龙床北边的听经殿北门处跪下。泽亚德曼奏报吉辰已到之后，王令赖亚仰达梅宣读立王子蓬基底阿信为王储的诏书。赖亚仰达梅跪在正南面的细席上宣读，蓬基底阿信也跪地听旨。宰相赖亚仰达梅宣读诏书内容如下：“功德无限、威望巨大的、得力助手齐全的历代贤王，为了使佛教发扬光大，使自己的利益和人们的利益相符，总是立尊贵的长子为王储。朕也是从先王白象之主开始，代代相传至今的帝王后裔。下定决心按照帝王之规继承社稷大业治理国家，使佛教得以长久繁荣昌盛，符合王室利益，政权稳固，人民受惠，生活富足稳定。朕子也和朕一样是承担社稷大业之人。为使将来的子子孙孙后代也同样是登基称王之人。永远为佛教的弘扬光大而努力，成为更多国家、人民的依靠，要与宗教义务、帝王的守则、待人处世之道相一致，朕要在此伟大的吉时良辰立朕子为王储，并赐王储之仪仗、珍宝和马、象随从人等。”当赖亚仰达梅读完诏书之后，向王跪拜，并将诏书呈送给王储。王储向父王跪拜后才接过诏书，置槟榔盒中。王令宰相赖亚仰达梅也退下，站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1]
 原文仅写为4月26日，经查《缅甸大史》应为闰4月26日，更正之。



[2]
 原文写成泽亚南达梅，与门卫官同名，明显有误。现按《缅甸大史》第3卷所写更正之。



[3]
 原文写为18日。但下文却说14日回到王宫，且为火曜日。可见有误。应为13日之误现更正之。



[4]
 原文误印为80人，明显有误。更正之。



[5]
 此句原文所印标点有误，无法理解释读。按旧版《琉璃宫史》和《缅甸大史》，更正之。



[6]
 原文漏掉“为监军”几字，现按《大史》所述补正之。



[7]
 一种缅式双层屋顶的楼阁。



[8]
 原文误为1074年，按上下文更正之。



[9]
 原文有误写成2日，经查《缅甸大史》更正之。



（318）中国送来礼物 曼昂亚德那施主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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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10日（公元1711年12月7日）王亲自为巴勒勃功德塔铺金砖银砖建塔。缅历1074年1月4日（公元1712年2月28日）中国的20多位商人，来献2只金盘。盘的中间有雕着花纹的、用来盛饭的莲杯，外镶虾壳。盘的四周也雕着莲状花纹。昂丁仰和比由多尼献2把镶着宝石的刀，昂丁仰还献给王储一只金盘。王用药品擦洗后，发现不是金的，遂退回给中国人。中国人说：“我们并没有说送给陛下的是金盘，我们说明是用金、银、红铜混合做成的盘子。”王听后才又收回，并给中国人赏赐。缅历1075年12月（公元1714年2月）王赐与幼子勃东王子两柄金伞、无篷轿、马队、各种服役队、掸族护卫队，并命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簇拥着送他到外宫府邸。1月11日（公元1714年3月14日）水曜日，王储坐象的右牙长出疙瘩。16日（公元1714年3月19日）月曜日疙瘩长至4指宽。学者们听到这一情况后说在不久的将来王储将登基统治全国。缅历1076年4月5日（公元1714年6月4日）金曜日因为有人来报在蒲甘城里得到了一约2肘尺的小白象。为象看相的人前往察看。6月11日（公元1714年8月8日）日曜日发生了多达13次的大地震，佛塔、佛窟、寺庙纷纷倒塌。从10日开始大地多次晃动。大水也从昂吞门、垒达门流进城中。国王身体不适连续5月有余。6月13日（公元1714年8月10日）火曜日当王知道王弟蒲甘侯的随身亲奴鄂昂觉从王宫西门进入宫中，从西边楼梯登上寝宫时，王让人扶起他来说：“鄂昂觉，朕已病好，去告诉朕弟和朕女吧。”刚说完王就昏迷不醒了。鄂昂觉知道王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急忙乘船逆流而上，天亮时到达蒲甘，奏道：“您的王兄今天就要升天了，请您定夺。”封号为底里杜达马亚扎的王弟蒲甘王让亲信人等和附近的村长们向他宣誓效忠。

封号为底里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的国王于缅历1076年6月14日（公元1714年8月11日）水曜日辞世升天。国王驾崩，内廷大臣即向王储奏报了父王驾崩的消息。于是王储于6月14日（公元1714年8月11日）水曜日继承大统，登基为王。也将父王遗体装上金轿于6月15日（公元1714年8月12日）像埋葬转轮王一样，在王子、王孙、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的簇拥下，在枢密院东北边的皇城中火化。国王所做功德有：在王宫西南父王寝室宫处建立曼昂亚德那佛塔；在湾贝因地方火化父王遗体处建立了摩诃菩提佛塔。还建立了巴赖勃劳伽曼昂佛塔等。王26岁登基，在位16年，享年42岁。生辰为土曜日。该王生性残暴，命人将处以酷刑的人在御前鞭打，故死者甚众。

国王的子女有：王后摩诃黛维生长女明瑞乌，封号为底里杜南达，是蒲甘王妃；长子是王储；次女苏明漂，食邑阿敏城；次子德钦山，食邑勃东城；三女食邑色固城；四女明瑞加，食邑垒盖城，共六人。

叔父之女底里黛维生长女明决，食邑彬西城；次女明阿推，幼时夭折；共二人。

父王之女南达黛维生女明拉妙山，食邑美德；次女妙谬蓬绝，食邑开榜城；长子貌明博，食邑妙瓦底；三女明冈，幼时夭折；次子貌瑞开；三子貌明觉，共六人。

嫔妃们所生有：齐道夫人饮突生子貌拉，食邑勃特那果，后来封号为哥因耶仰达都，食邑邦林。

赖亚仰达梅之女米妙艾夫人钦瑞意生子貌布，食邑妙当城。

泽亚仰达梅之女育瓦迪夫人钦漂生女明抱。

马当达侯之女格达夫人生子貌昂。

明德亚炯底谬女钦吴山生女钦文。

德白翠千夫长之女皎曹基夫人钦埃生长女明布；次女明阿推；幼时夭折；长子貌巴，幼时夭折，共三人。

父王之女瑞东侯钦盛生长女明贝；长子貌明耶拉，封号为明耶底哈觉山；次女信明；次子明廷，幼时夭折；三女幼时夭折；三子貌漂；四子明觉，共七人。

赖亚泽亚觉都之女界永达夫人钦拉码生长子貌抱，幼时夭折，长女信明拉；次子貌瓦；三子貌温，幼时夭折，四子貌格拉；五子貌漆，幼时夭折，六子貌觉，七子貌推，共八人。

御用金舟楫队长之女卑东吁夫人钦山生长女钦文；长子貌觉昂；次女信守，幼时夭折，次子貌明漂；三子南都，共五人 
 

注



 。

良瑞土司之女甘迪夫人生长子貌吴，长女明瑞开；次子貌吴加；次女幼时夭折，共四人。

亚扎底哈之女信当生长子貌纽；长女明瑞开；次女明瑞耶；三女明南底，共四人。

镇守泽亚南都之女达沃底夫人钦妙雷生女明瑞吴，子貌明拉，共二人。

那当夫人生女明布；生子貌妙丹德，共二人。

御厨总管韦路德曼之女育瓦达夫人钦玫基生女明孔。

泽亚瓦底侯之女达西夫人钦腊漂生长子貌吞拉，幼时夭折；次子明阿推，幼时夭折，共二人。

底里约达之女信瑞生子貌绝，幼时夭折；生女明瑞吴，幼时夭折，共二人。

卡随土司之女卜巴夫人宁龙坎生长子貌漂；次子貌明，共二人。

底里格曼拜之女因景西夫人生长女明瑞恩；长子貌漂；次子阿腊，幼时夭折，共三人。

得别拉侯之女信因生长子貌明科，幼时夭折；次子貌吞，共二人。

镇守之女生子泽杜蓬。

妙甘夫人信明生子貌昂。

因宾拉侯之女信云山生女钦努，幼时夭折。

傣沙耶之女信妙生女信马利，幼时夭折。

信温生子貌昂，幼时夭折。

信明丁生子貌明貌。

奈格罗之女生子一人，幼时夭折。

共计王后、妃子、宫女生子42人，女32人，共计74人。 
 

注









[1]
 原标题还有“王储劳伽德勒蒲施主登基”数字，明显有误，因曼昂亚德那施主死后是其子王储雷炯曼施主即位，并非孙劳伽德蒲施主登基，故删去。



[2]
 原文写成8人，有误。



[3]
 原文误写成76人。




下卷 第二十一编





（319）征讨蒲甘 金殿失火 卡随土司施展阴谋 清迈叛乱 
 

注







缅历1076年6月14日（公元1714年8月11日）水曜日，曼昂亚德那施主王驾崩。王储登基为王，号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 
 

注



 。封三姐妹为后，大姐号摩诃敏加拉黛维，二姐号底里黛维，三姐号山达摩维。 
 

注



 封小御妹号埃嘎玛里蒂。封王弟明耶觉苏瓦为德多明绍。任命国丈敦丁木基底里泽亚瑙亚塔为大元帅。派亲信二名马军首领率30名随从宣誓效忠后到王叔蒲甘王处效力。

蒲甘王得到内侍泽亚都拉所报，早已获知其兄缅王病重难愈，正在招募兵马，集中武器，企图谋反。此时，马军首领等人到来。蒲甘王命他们宣誓效忠。马军首领等答道：“奴等已宣誓效忠王太子了。”蒲甘王遂令人把马军首领及其下属30人囚禁起来，并以约、曹、朗榭等西部一带各镇与卑谬、东吁等下缅甸一带割据，进犯上缅甸的德右、当赖、构盖、育瓦达。表示要帮助蒲甘的东吁人马则向京都进军。缅王得知此情，于是命内谬丁克亚率领象、马大军前去阻击。另派勃特那果侯明耶底哈觉为帅，统领步军、水军征讨蒲甘。由于步军行动缓慢，水军到密松之后等候5天，两军聚齐后，向蒲甘发起猛攻。蒲甘军不敌，撤至赖窦、觉西一带。到达宫育瓦之后，水军登岸与步军合军一处，明耶底哈觉坐上滑竿督战。蒲甘军全军溃败。虽然蒲甘军已无阻击能力，但明耶底哈觉并不急追，只是缓慢而进。蒲甘王得知蒲甘陆军、水军不能抵住来自阿瓦的明耶底哈觉的大军。而从东吁进军的内谬德达又被阿瓦方面的内谬丁克亚所阻，不能前进。沿江西部各镇也难一致行动。阿瓦兵力不论陆军、水军力量皆很强大，难以固守蒲甘。若公开从蒲甘撤走，阿瓦军队必将追来。为此想出一条脱身之计。下令在城中举行庆典。正当热热闹闹举行之时，趁人不注意，蒲甘王带上妻儿和奴仆随从连夜偷出城去，乘筏急逃。在到卑谬之前，把两个女儿留在筏上，又偷偷向东边逃去。阿瓦军确切得知蒲甘王已不在城内，便分兵几路去搜捕。由于不知逃往何方，故未捕到。从东吁进军来的内谬德达得知蒲甘王已出逃，不敢再抵抗，到内谬丁克亚军中来降。内谬丁克亚将内谬德达及其监军、部下等一起解至缅王阶下。王命明耶底哈觉将蒲甘城内一切安排妥当后返回。明耶底哈觉遂带着蒲甘王的两个女儿回师。到了阿瓦后，缅王问为何未能擒住蒲甘王，明耶底哈觉答道：“奴才尚未到达之前，他已出逃，故让他跑掉了。”因为蒲甘王是明耶底哈觉的叔父。缅王想：明耶底哈觉认为蒲甘王是他的叔父。如果抓到他，朕定会对他治罪，所以没有捉他。所以缅王将明耶底哈觉鄂拉艾的食邑封赏全部收回。内侍泽亚觉都鄂都艾是在先王病重期间给蒲甘王通风报信之人，将其流放到德瓦琪地区。东吁侯受父王恩典，担当国中一重镇之责，但一旦出现问题，不能忠于职守，反而援助叛首蒲甘王，应按律处置。大小将帅、王子王孙等也按情况依罪论处。而前来援助蒲甘王的卑谬与汉达瓦底之军队，观察事态的发展，缓缓进军。当听到蒲甘王已出走，便来到京都阿瓦，表示要去攻蒲甘，故可以免予处分。前面坚持效忠的两名马军首领在蒲甘城破之后回到京都，是忠君之人。一赐名杜因格维，另一赠名杜因约达，并各赏赐许多物品。后来又重新封给明耶底哈觉食邑领地。

缅历1077年（公元1715年）在金殿西南500达处的波因地方建名为妙南蓬山的行宫。为父王修建的巴赖勃功德塔贴金，改名为劳伽曼昂，并升宝伞。

缅历1081年12月5日（公元1720年1月31日）日曜日，正在西宫观戏之时，妃子曼基甘夫人之宫起火，使金殿遭焚。缅王传旨御轿停在枢密院前，准备驾幸王储府。敦丁木基内谬底里泽亚瑙亚塔奏道，“驾幸妙南蓬山新行宫为宜。”缅王道：“如果不宜去王储府，就把王弟召来”。于是传旨命德多明绍前来见驾。在金殿开始起火时，为使王弟看不到这些情况，敦丁木基就安排禁卫军把王弟住所围了六层。这些情况王弟并不知晓，等奉召出府时才知有人守卫。心想不用说这种安排一定是掸人所为。所谓掸人乃因敦丁木基是掸族聚居的湾贝因人。王命王弟到来时，正要出山亚门。当时前队已抵达门前，因事出突然，守门官员未将城门打开。前队人马返回御轿前敦丁木基站立处报告。因为御驾出城时，一般都带京都镇守部队。城门由京都镇守负责。现在紧急情况下，京都镇守不在，所以不能开门。于是迅速召来镇守，守门官员才将城门打开。驾幸妙南蓬山行宫，天亮之后，召来守门官，缅王赞他忠于职守，赐德瓦亚达马觉廷街。将阿瓦城西德曼村及全村人等赐给山亚门守门官。把引起火灾殿中所居曼基甘夫人流放到格达。内侍南达都利亚在缅王前往妙南蓬山行宫途中，竟一直手执无鞘大刀跟在御轿旁，故判三日巨木压身之刑。

缅历1085年（公元1723年）卡随土司不断向罗陀那补罗和敏泰派来使节。称奴仆之姑在阿瓦宫中，现按先例献女与姑作伴，望命人来迎娶。缅王不知其诡计，遂像先王迎娶他国公主那样派员300，乘装饰华丽之舟楫，前往鲁瓦迎亲。卡随土司派许多军士至鲁瓦，将阿瓦方面迎亲之男女人等全部拿下。缅王得知此事大怒，派遂亚纳达、恩达底里、杜因布翁尼亚、底里比亚达、晒加约达、遂亚德曼、格扎毕西、晒加韦亚各率一军，还有卑谬、东吁、莫塔马、汉达马底、良瑞、孟乃、亚绍、底宝、妙白敏、美都、德勃因、勃东等各地大军，共计20支大军、骏马3000、士卒30000，由明耶底哈觉为帅，于缅历1086年9月5日（公元1724年11月8日）日曜日，向卡随进军。卡随土司听说明耶底哈觉之军队已渡过亲敦江，便召集手下文武大臣商议说：“现阿瓦明耶底哈觉率兵来讨，声势浩大。据说明耶底哈觉年仅13岁时就英勇善战，无人能敌。我等只有携带兵马及妻儿老幼弃城暂到宾垒登躲避，待明耶底哈觉收军回师后，我等再回城中来。”正在计议之际，遂亚约达、晒加约达、遂亚德曼等三支大军越过格拉边山前来攻打。三支大军全部出动向卡随马军奋力杀来。卡随军不敌，败退后撤。此后卡随派员迎敌也伤亡甚众。致使卡随军士胆战心惊。明耶底哈觉怕先头三军有失，遂传谕：等吾到达之后再战。因为吾等不了解地形、道路，况且卡随人诡计多端，不能疏忽大意。遂亚约达等人报告：待全军抵达后再战，卡随土司与全城人马会全部躲藏起来，错过时机。将尽快先行攻击卡随城。卡随人在沼泽泥泞地面堆起草木，用火烧过，像是野火烧过的样子，在左右两侧埋伏下大批兵马。到遂亚约达等人驻扎处诱敌。看到卡随军来攻，遂亚约达等三支大军人马全部出动。卡随军见缅军攻来，急退至沼泽泥泞的另一侧策马诱惑。缅甸士兵以为每战必胜，不经调查了解，便全面追击，陷入上面蒙着一层草木灰的泥潭之中。卡随山达约莫尼，阿兰盛等人见缅军已陷入沼泽泥泞之中，遂以伏兵追杀，左右砍击缉捕。缅军三支人马连同统帅全部落入卡随人之手。明耶底哈觉得知前面三支人马已落入敌手，而其余军中患天花麻疹，病痛死伤者又为数不少。心想，如果将来圣上怪罪的话，就由我承担吧，让手下官兵得以幸免就行了。于是下令撤军。明耶底哈觉回到京都。缅王在明耶底哈觉到达之后问道：“为何没有完成朕委任之事？”于是把他流放到孟养，明耶底哈觉到孟养后死在那里。

当年在实皆江边码头雕白石佛像，建佛塔，名为雷炯曼昂塔。该塔建于佛祖讲道99名罗刹修成预流果之地，故人们又称该塔为预流果塔。缅历1089年（公元1727年）王弟德多明绍薨，按照王子葬礼的仪式，乘金轿出山亚门葬之。缅历1089年2月16日（公元1727年4月24日）木曜日缅王立王子辛古王为王储。封德瓦约达，德瓦底哈为大臣，德瓦觉都为宫廷门卫官，杜因登卡为内廷大臣，赖亚达马为内宫总管。挑选一些有名王侯食邑者分别组成亚扎贡纳和亚扎巴亚五十夫队。是年清迈城镇守、监军等人横征暴敛，被清迈百姓所杀，并拥立一个叫克南岱巴之人为王。缅王得知后，任命谬迪侯明耶仰达都为师，带领战象50、骏马2000、率士卒20000，于8月2日（公元1727年10月4日）月曜日从孟乃出发征讨。抵达清迈后立即猛攻。清迈被攻陷，缅军士兵进城后进行抢掠，清迈人财物损失甚巨。缴获金银财物的将官们上奏建议收兵。收兵时，清迈人又群起反抗，使明耶仰达都等全军溃败。缅王闻知声称要把派往清迈的将官们用熔银之液灌喉处死。将官们闻圣上大怒，在来人未到之前全部服毒自杀。缅历1093（公元1731年），再派象马士军前往清迈征讨。清迈人在阿基阻击。缅军又遭失败。缅王下令将所有军官处死。后经大法师们求情才一律流放到普瓦琪地区。是年缅王下令从色金山运来大理石雕制佛像，用金匣盛之，上加重阁，置放于新宫北面佛塔之内。在城东北角的抱抱底处堤岸因水冲刷而塌陷，由阿瑜陀耶法师制造符箓形成沙洲。缅历1094年（公元1732年），在琼杭镇捕获一头小白象，为此王号为白象之主。





[1]
 原文标题写为“曼昂亚德那施王缅王之后妃王子公主情况 卡随土司施展阴谋”但与内容不符。现按内容改为“征讨蒲甘 金殿失火 卡随土司施展阴谋 清迈叛乱”。



[2]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吉祥、高贵、伟大、弘法之王 元首。



[3]
 三位王后名号与后文所述不一致。（320）节中写为底里摩诃敏加拉黛维、底里山达黛维和底里达马黛维。似应以（320）节所述为准。



（320） 琉璃宫主驾崩 王储劳伽德勒蒲施主即位



缅王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于缅历1095年9月9日（公元1733年11月3日）土曜日驾崩。众内廷大臣向王储奏明先主已离开人世。9月9日当日王储继承父位。9月10日（公元1733年11月4日）父王遗体按转轮王葬礼方式在王子王弟、皇亲国戚、文武大臣簇拥之下用金轿抬至新宫枢密院京北皇城内安葬。先王的功德事业有：妙南蓬山新宫之南的温格巴佛塔、当雷龙佛塔、新宫北面的白玉佛佛塔（后称之为劳加德勒蒲），建于实皆预流果地段的雷炯曼昂佛塔和新仲寺、泽亚曼昂佛塔、敏格拉仰昂佛塔、妙曼昂佛塔，建于委辛那的摩诃敏加拉曼昂佛塔、须弥山及素拉玛尼佛塔。庙产包括乾陀摩陀那山一带直至玛龙达吞吴镇的路寺、琉璃寺。为先父功德事业巴赖勃佛塔贴金之后，升宝伞改名为劳伽曼昂塔。先王建立上述功德事业在妙南蓬山新宫享受福禄。王26岁登基，在位19年，享年45岁。王将死时，昴星停留于月宫之上；彗星出现；太空冒烟；佛塔出现奇异征兆；谶语出现。王生辰为日曜日。

王之子女有：正宫王后底里摩诃敏加拉黛维生长子央米丁侯，将被立为王储时染天花而亡；次子邦林侯夭折早亡；三子垒盖侯夭折早亡；四子宾垒艾侯夭折早亡；长女敏塞侯底里杜南达；五子鄂辛古侯，后被封为王储，继位为王；次女美都侯埃嘎玛黑蒂；三女南达玛黑蒂；六子德多达马亚扎；七子幼时夭折，子女共十人。

王后底里山达黛维生长子德叶侯；次子敏孔岱侯；三子兴达侯；四子密铁拉侯；五子新英侯；女东吁王妃，共六人。

王后底里达马黛维生子貌明；女达亚瓦底王妃，共二人。

嫔妃中：莱德夫人生长子貌妙布；次子貌妙山；女明瑞开，共三人。当加拉夫人生一子貌瑞卑。明育瓦夫人生一女钦瑞意。瓦永夫人生一女乌迎泰。明玛夫人生长子明耶拉觉；次子明耶拉钦，共二人。别德外夫人生女钦瑞卑；子格达侯，共二人。敏贡夫人生一子貌妙。甲宾夫人生一子貌牛。育瓦达夫人生一子抱绵侯。羌乌夫人生一子夭折早亡。坦德彬夫人生一女钦帕朗。岱坡耀夫人生一子貌帕耶。羌奈夫人生一子貌都。齐蒂育瓦夫人生一子貌妙丁。路林迪夫人生一子貌妙纽。卡亚贡夫人生一女明博达龙。王有子27人，女11人，共38人。

先王心地善良，有与学者商讨议事之习惯。善思考，少嗔怒，为人稳重，能自制，多斟酌，虔敬三宝，乐善好施。恪守君王十规，致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缅历1095年9月9日（公元1733年11月3日）土曜日，父王雷炯曼昂施主驾崩，王储继承王位，号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 
 

注



 。正宫王后为摩诃扎那恩达迪勃底黛维 
 

注



 。南宫王后为摩诃亚扎迪勃底黛维 
 

注



 。中宫王后为摩诃迪勃底黛维 
 

注



 。封大王妹为埃嘎玛黑蒂；小王妹为底里巴芭黛维；王弟明耶觉苏瓦为德多达马亚扎；封敦丁木基之婿前府尹貌布协理朝政，号底里泽亚觉廷；封太傅太师亚扎南达为内廷大臣，号南达梅觉廷，后又命其在王储府中任职，号勃印囊，居于北宫。将妙南蓬山新宫命名为昂南觉蓬。为新宫北面父王所建功德塔贴金，名为劳伽德勒蒲，并为佛塔升宝伞。一些学者奏道，按星相缅王应驾幸锡当。于是缅王命取来锡当之土，将这土撒在了按星相推算与锡当属相相同的城西辛德地区平坦的土地上。建起宫殿，名为觉昂山宫。后来把这座宫殿移至阿瓦城中改为寺庙，捐给布坎基镇杰拜丁获高级佛经考试优秀名次的信尼亚纳瓦亚，寺名为觉昂山沓。缅历1097年（公元1735年），缅王驻跸辛德宫，因勃印囊南达梅觉廷进谗言，缅王将无罪大臣底里泽亚瑙亚塔、内廷大臣觉廷南达梅、德道榭金库监南达都利亚、平民事务大臣内谬西都解至江上游的科当抱道处死。学者们闻言，说不应这样处置，定会引起国内动荡不安。从此时起，国内开始动乱。当阿瓦城将毁之时，王想起底里译亚瑙亚塔说：如果哥布在绝不会出现此等情况。是年卡随人来犯美都城，掳走缅人与印侨约1000余人。





[1]
 Mahadammayazadipati旧译：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意为：伟大、弘法之王 元首。



[2]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众人之主元首王后。



[3]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之王 元首之后。



[4]
 巴利文音译如文，意为：伟大元首之后。



（321）卡随人攻至实皆



缅历1098年12月（公元1737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由于西北方刮来飓风，劳伽德勒蒲塔伞坠落在佛塔围墙之外，瑞喜宫等佛塔也向东南方倾倒，许多大树被刮倒，地面出现裂缝。是时，实皆河的信拉佛像不见。王将婆罗门鄂山漂和大僧王处死。信德佐底巴因收留飞天隐士，被流放至东敦基。缅历1099年（公元1737年）卡随人来犯。缅王闻知后，派士卒500、骏马50，由赖亚耶傣为监军，布翁德伽侯为统领；士卒500、骏马50，由赖威耶傣为监军，亚海马军头目为统领，计士卒1000、骏马100，于缅历6月9日（公元1737年8月22日）月曜日，试探性地去迎战卡随人。到达德勃因城后，亚海马军头目要率部绕过勃东城向亲敦江西岸进发。布翁德伽侯认为勃东在南，而卡随军在北面，没有跟亚海马军头目去勃东，而向北进发。亚海马军头目朝勃东前进，抵达亲敦江西岸。布翁德伽侯则率部分批缓慢前进。抵达孟良地区与卡随人遭遇，由于兵力不足，布翁德伽侯军败下阵来。卡随人随后追杀。在南底地区，亚海马军头目出战也因兵力不足，全军败北，亚海马军头目也在该地丧生。缅王得此消息后，又派都傣马军头目为帅，率恩达杜因、玛尼晒加两路人马及战象20、骏马700、士卒50000，于缅历10月（公元1737年12月底至1738年1月）进军。到了德勃因以北摩当关东地区安营下寨。卡随人也从南底进至摩当关东，得知缅军人数不多，便猛攻过来。都傣马军头目由于饮酒过度，不能迎战。玛尼晒加、恩达杜因、都傣马军头目等均在该地丧生，军卒也只剩下三分之一。卡随人从摩当关东一直打到德勃因，破坏了许多民房寺庙佛塔后才离去。缅历1100年（公元1738年）缅王又派赖亚登玛、玛亚道侯，底拉育瓦侯，布翁德伽侯，赖威勃亚、明耶明拉觉、明耶泽亚都各率一军及汉达瓦底、莫塔马等共11支大军 
 

注



 ，配有战象30、骏马300、士卒15000，再加上中路大军以亚扎恩达为监军，明耶觉康为帅，12路大军于8月20日（公元1738年10月20日）月曜日向卡随进军。在抵达奥丹赖地区时与卡随的先头部队遭遇交战。卡随人败退，缅军追击。到达丹坎羌河口时，卡随将领阿兰盛跨马冲来。缅军先锋孟人晒加由上前迎敌，阿兰盛战死。卡随人山达约前来助战，又把晒加由杀死。缅军的孟人拜勃玛出战，将山达约砍杀。缅军前锋部队孟人挡住卡随人的狂攻，岿然不动。卡随人只得绕过西部山脚由后面向缅甸中军猛攻。缅军大败，四散逃亡。明耶觉康无法控制大军，只得收集残余人马后撤。一直到德勃因城后，才把军队重新集结起来。是年对王弟德多达马亚扎失去信任，处死了其属下将领，收回了赐封之领地、奴仆。也不召回明耶觉康、明耶明拉觉和明耶亚扎都与其他将领。缅历1101年（公元1739年），由于正值雨季，这些人只得在德勃因城滞留。缅王说，由于明耶觉康后撤在德勃集结，到雨季结束时，卡随人还会来攻。缅王命令明耶泽亚都率大军去驻守明钦城。还从德勃因城分兵一部给明耶亚扎都去驻守美都城。明耶觉康和明耶明拉觉仍然驻守德勃因城。9月间（公元1739年11月末至12月）又有卡随人20000之众来猛攻。明耶觉康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只好据守。缅王得知此情，便命在亚扎马尼苏拉佛塔以北的明温山脚下往西，到冈木道佛塔以西的丁泰因四周搭起营房，建起工事。从实皆以及附近城乡召集百姓军士来补充兵力抵御。卡随人没有直接攻打美都和德勃因城，而是沿西达、牟措博、汉林一线向美都进军。明耶觉康拟先抵达亚扎马尼苏拉守军处抗击卡随人。但卡随人突然向亚扎马尼苏拉驻地发起猛攻，缅军大败，营地被攻破，士卒四散逃亡，死伤甚众。内宫总管大臣亚扎南达也在该地丧生。是时缅王正在新宫休息，乘御象妙突康回宫，有人来报敌人袭城。卡随人烧毁了韦路温佛塔的五层佛殿、九角状的雷塌基寺等民宅塔寺后，在实皆西边德龙漂地区驻扎四五日后收兵撤回。受缅王之命，在德勃因、明钦和美都城阻击卡随人的明耶觉康、明耶明拉觉、明耶泽亚都、明耶亚扎都未能阻止卡随人的进攻，卡随人深入到实皆附近烧掠。王派人拟就地处死明耶觉康等人。王派出之人在密艾东岛见到明耶觉康后进行盘问。答曰，已派人上奏，卡随来军甚众，与我力量悬殊，且未攻美都、德勃因就直接杀将过去。但奏报未能到达圣前。另外明耶觉康与其他将领也曾与实皆军合兵一处奋勇御敌，只因敌人兵力强大，实在不支。缅王闻言，怒气顿消，说：“今后尔等再像这样玩忽职守，如叫朕知晓，定用此刀杀之”。在朝堂中间把刀架在明耶觉康颈上。据说此次卡随人来至实皆是因为大婆罗门摩诃德勒蒲说饮用伊洛瓦底实皆之水，可消除百灾之故。

缅历1101年2月（公元1740年4月下半月至5月上半月），缅王下令从阿瓦城东南角起，环城绕过巴勒勃、劳伽曼昂塔，经西部辛亚埠头，至城西北角全部装上鹿砦木栅。是年在汉达瓦底城原位于瑞界野的德勃因马军首领、汉达瓦底镇守鄂达昂听到卡随之军已至实皆的消息，就与四周城乡孟人首领们计议，以给女儿举行穿耳礼为名，又与粮仓官鄂貌、鄂包耶、塔格萨、宝石商等人商议，强迫全城官吏和百姓盟誓造反。对不愿宣誓者一律杀掉。然后命令汉达瓦底大多数官吏进军攻打丁因。队伍到达当羌，人们提出与丁因议和。鄂达昂说如不随我进军丁因者，将把他们的妻小杀掉。去攻打丁因者闻妻小已被鄂达昂监于他府中院内，计议：吾等为了妻小不致被杀，只有回师除掉鄂达昂了。于是打回汉达瓦底把鄂达昂杀死。由于鄂达昂的叛变，出现孟人动荡不安的局面。缅王知道此情，于缅历1102年5月（公元1740年7月下半月至8月上半月）命明耶觉康率士卒5000出觉蓬门陆路向汉达瓦底进发，在昂喜宫处扎寨，后日夜兼程。大军尚未到达，汉达瓦底人已将鄂达昂的妻小与财物等献于明耶觉康帐前。像处治其他反叛者一样，明耶觉康将鄂达昂妻小处死。局势平静后，王命丁因镇守明耶昂乃为汉达瓦底镇守。明耶觉康回师京都。当时不应称卡随人为鄂曼达，按西方叫法应称之为曼尼普尔。这是由一位叫摩诃德勒蒲的婆罗门到达该地后命此名的。听到卡随人又将来进犯的消息后，缅王命明耶觉康率战象30、骏马3000、士卒10000；明耶那亚率战象30、骏马3000、士卒10000；明耶南达都率战象30、骏马3000、士卒10000。三支大军共有战象90、骏马9000、士卒10000，于8月27日（公元1740年11月4日）金曜日出征。在美都城中驻扎。卡随土司从埃格巴求来援兵，共计80000之众来攻。抵达美都之后约五日，卡随人拟先攻明耶觉康，认为只要明耶觉康军被打败，其他诸军将不战自败。于是卡随人以重兵包围明耶觉康的军队。明耶觉康坐镇军中督战。卡随军死伤惨重，只得后撤，从此不敢近前。明耶觉康得知卡随军队不敢出战已有10余日，于是将大军主力埋伏于山林之中，只派500马军到卡随营地诱敌。卡随人看到来攻的缅军没有步军。埃格巴便派骏马2000、步卒5000毫无顾忌地出战。诱敌的500马军辗转后撤，卡随想全部生擒活捉，遂急追不舍。当追到缅军伏兵所在地时，缅军象、马、步兵一起杀出。卡随骏马1000余、士卒1000余被杀。被生擒者也为数不少。埃格巴人认为长此以往为了他们的事我们定死在缅人之手遂撤走。卡随土司认为埃格巴军已撤走，最好这次与缅方交涉后再撤回。于是派人带5匹马、100张弓为礼物持函来见明耶觉康。信中写道：“曼尼普尔土司致意明耶觉康诸将军，罗陀那补罗与曼尼普尔两国一直亲如一家，由于边界居民相互攻击而有死伤。吾等接受摩诃德勒蒲之教诲，并非野蛮之辈，而是知情达理之人。 
 

注



 吾等此次进军是为谈判消除仇恨而来。”看过卡随土司之信，明耶觉康当即复函。派赖威勃亚为送信使者。信中写道：“大将军明耶觉康、明耶那亚、明耶南达都致意土司殿下。曾祖汉达瓦底白象主在位明曾派大将彬尼亚德拉前往贵地，你们献上美女，遂无战事。父王在位时又献来卜巴公主，双方和好。到王兄在位时意见不合才反目成仇，发生了战争。此次因为边境遭骚扰破坏，我主王侄才命吾等三人率百万象、马士卒前来，要把卡随全境夷为平地。如果希望和解，就应按照惯例办事才行。”卡随土司接到信后不再多说，赠了许多礼品遂即返回。明耶觉康等三军也从美都城班师回朝。





[1]
 原文如此，实际只有9支军队。不知是遗漏了统帅名？抑或是统计错误？无从查考，只好照录。



[2]
 原文直译即：连生肉生鱼也不吃的依法行事之人。现按意译如文。



（322）汉达瓦底出现王位继承者



汉达瓦底镇守明耶觉乃不分青红皂白，把参与鄂达昂谋反和未参与的官员一律杀掉，事态激化。汉达瓦底人杀了明耶昂乃。阿无埃克伦村中桂克伦人声称已经出现王位继承者，并在汉达瓦底城北林中芒果树村集聚军队，辅佐新王登基。汉达瓦底众官员闻讯，立即集合部下准备进剿。抵达后，长官们将部下安排在附近，遂进入该地了解所谓王位继承者系何人。所在地谓“桂王”者并非他人，乃曼昂亚德耶施主先王之弟蒲甘王在蒲甘城被攻破后来到农村藏身。其妃杜巴芭所生之子，由桂克伦人收养，长大成人，住在罗陀那补罗阿瓦城南伽龙南钦地区。后流落掸邦，之后又来到白古城北芒果树村。这一切由桂克伦人之大法师、首领们讲明，得到汉达瓦底百姓的一致拥戴，于是便称蒲甘王之子达拉为“桂王”。在汉达瓦底城北林中芒果树村拥立为王。在向阿无埃迁移过程中，汉达瓦底城北羌皮亚克伦人尾随追击。“桂王”与孟人迎敌。经过交战，克伦人被打败。后来在汉达瓦底城中以德门陶为号，桂王达拉建宫称王。“桂王”德门陶对其拥戴者分封尊衔官职。计有大臣苏比亚、苏比亚萨、苏比亚哈蒂亚扎、苏比亚布翁育、苏比亚冈恩等。对阿瓦方面任命的御象监昂拉也封以彬尼亚巴拉称号。另外对彬尼亚阿尼亚、彬尼亚达巴、彬尼亚达曼达、彬尼亚遂亚巴拉亚扎、塞达亚扎、杜托、彬尼觉杜窦、彬尼西亚比亚岱达、杜兹瓦亚晒、底里格曼拜一干人等也封以尊衔。是时，清迈侯向桂王德门陶前来献女和底里塞达。桂王在汉达瓦底城北炯叟羌阿卡延山林一带连续捕象。还东渡锡当捕象。后名声渐大，势力日盛。

由于汉达瓦底一带的孟人势力强大，缅王的权力削弱，形势动荡不安。莫塔马镇守明泽亚都无法返回京都阿瓦，遂携妻小部属逃往阿瑜陀耶。那时闻在阿瑜陀耶边境勒瓦人有一种虎象，桂王遂命人往购未果。又派孟人驯象师前往盗取。孟驯象师了解到勒瓦人将象戴上脚栓与木铃放入林中，牧象人则待在附近，听着象铃声放牧。于是就将象铃挂在竹子梢头，风吹竹丛动，象铃声不断，勒瓦牧象人以为象仍在，自己去捕野兔麂子。孟人偷得大象，日夜兼程赶回献给桂王。桂王得到此象后便自称为虎象之主。也有人称该种象不具有良象之征，而是一种凶相。在敦丁温摩诃西都编纂的《新史》中则说，桂王称王不久，同时有人来献虎与象，故而得名虎象之主。大象监彬尼亚达拉因向桂王献出幼女，受封大臣之职。缅历1103年（公元1741年）缅王得报汉达瓦底孟人谋反，便授予到达直柳漂的明拉瑞当以重兵，命其先去征讨。随即又封明耶觉康为德多明康，委以重兵，命其从水路出征。抵达卑谬后环绕界丁山扎营。抵直柳漂先期进攻的德多明拉瑞当与孟人交战不支，便转向卑谬与德多明康合军一处。是年水情严重，为使京都不致被水淹没，在城门口筑堤堵水。即使如此，因水势太大，水还是渗进城来。城内皇宫以北的路上为僧侣们化斋饭还铺设了渡桥，人们则在城内乘船往来。在城外昂南觉蓬宫，水也上涨至与屋内地板相平。当年为康泰莫佛塔升宝伞。同年卡随土司派山达约莫尼携带大批礼物来阿瓦。在亚扎马尼苏拉湖旁建来使馆驿。当时缅王正驻跸昂南觉蓬宫中。于是就在前朝房接受卡随人献礼。过了一个月之久，缅王传旨在上朝殿接见卡随使臣。卡随使臣山达约莫尼向缅王启奏希望谒见卜巴公主。获准见了卜巴公主及其子。会见时，献上卡随土司送给公主的披肩与衣服。缅王回赠了中国绸缎以及可与外国媲美的布匹等珍贵之礼物和金线披肩、金丝上衣等。后卡随使臣返回。当年把实皆城分封给杜因南达梅觉廷，还赠给前后护卫、象马、兵卒、奴仆、使役，命其为王。缅历1104年（公元1742年）卑谬由德多明康驻守，固若金汤。孟人便由东吁进兵东敦基，攻占勃特那果、马龙等上缅甸东西两岸城乡。溯江而上甚至占领了亲敦江上游的甘尼、明钦等地，在德达乌、彬牙、丁班一带驻扎。卑谬德多明康闻孟人居然到了京都阿瓦，便带大批船只兵卒北上。德多明康抵达蒲甘后，扬言要两面夹击孟人。孟人遂后撤，当大军开拔时，阿瓦城内守军也杀将出来，孟人难以立足拔营急退。那年由于天旱雨少，发生粮荒，土匪盗贼蜂起。缅历1105年（公元1743年），德多明康带领大批军队由卑谬出发，攻打丁因，孟人不战而退，丁因被轻易占领。缅军纪律涣散，终日酗酒无度，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此情被孟人得知，便来反攻。缅军死伤惨重，德多明康也无法控制局势，只得退走。白古听到丁因缅军被打败消息后，扬言要活捉德多明康。于是孟人派出大批水军追击。德多明康下令退至卑谬抗击，迅速后撤。孟人继续追击，又攻下卑谬。城破之后，德多明康又退守蒲甘、良吴。缅历1106年（公元1744年），汉达瓦底孟人向东吁进军。缅王得报后，命明耶明拉艾为帅，率14路大军万余人迎敌。在包良盖与孟人相遇交战。明耶明拉艾所率14支军队全部溃败。德多明康也从蒲甘、良吴进军至勃特那果固守。彬尼亚江道也在西边的马龙镇据守。缅王得知去东吁迎敌的明耶明拉艾失利消息后，又派德多明拉瑞当前去迎敌。也未能取胜，本人不敢再回阿瓦。于是德多明拉瑞当，明耶明拉艾收集残余部队，与勃特那果德多明康之军合兵一处。

是年卡随土司之师摩诃德勒蒲婆罗门预言：阿瓦旭日皇帝将为我所控制，要将土司女儿献给缅王。于是携带大量礼品前来。约一个月之后，摩诃德勒蒲婆罗门病死。献女之事遂落空。他的婆罗门徒众500余人返回卡随城。那时驻在马龙城之彬尼亚江道每与孟人交战都英勇无比，将官们都惧怕彬尼亚江道，同事们对他非常忌妒。德多明康部下兵卒之首领阿伽木格扎觉等与将官们一起密谋，将彬尼亚江道杀死。当孟人得知彬尼亚江道已不在马龙军中时，便分水、陆两路前来攻城，马龙与勃特那果军大败。德多明康与属下各将也退至蒲甘、良吴一带，孟人俘获不少缅军，驻于马龙、勃特那果。缅历1107年（公元1745年）孟人又溯江北上一直到信骠遵。在沿江的东西两岸又捉获大批俘虏。因为没有准备，筹集不到粮食，从汉达瓦底来的粮草也供应不上，加之士卒人众食物缺乏。这时他们想如果收兵后撤，德多明康及其部下大军定会追击，我等撤退势必大乱。为了使他们不追击我们，应先谈判再后撤。孟人将官们如此商定后遂致良吴军德多明康一信。



（323）汉达瓦底问题



孟人给良吴缅军的信中写道：“统治汉达瓦底国虎象之主属下将官们拜上。吾等之主非他人也，正是贵国皇叔蒲甘王之子。我等之间本不应诉诸武力。动武只能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破坏与灾难。我们本系至亲，故诚恳拜上建议两国国王兄弟之间应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见信后，德多明康复函写道：“王叔德多明康晓谕尔等汉达瓦底将官们。来信称在汉达瓦底称帝者并非他人，是什么吾王之亲族。此话如同让猴子穿上衣服也难以变成人一样。因为王叔蒲甘王不忠，所以就像用炒过的种子下种，运盐之舟覆于水中无一幸免一样，其子孙等人也陷入无德状态。尔等所语只能使国中奴仆、穷苦百姓陷入灾难。”孟族将官们闻言，献上许多布匹后收兵。从卑谬以下沿江东西两岸村镇派兵驻守后，返回汉达瓦底。孟人返回之后，德多明康也在马龙、勃特那果等城修整壕堑，派兵镇守。缅王封北面的达西镇守号明基觉苏瓦廷；封钦乌马军统领号明基觉苏瓦觉；封皎加马军统领号明基觉都；封达西司法官号明基觉康；封甘抱马军统领号明基觉廷；封南路马军色林伽都马军统领号明基觉苏瓦。尽皆补充武器与兵卒，分别驻守各地。钦乌明基觉苏瓦觉之子鄂漆纽也是一个忠于职守之好儿男，授以赖亚弁琪之号。



（324）在汉达瓦底称王之德门陶 
 

注







缅历1108年（公元1746年），阿瑜陀耶派遣使臣携带诏书并厚礼前来。使臣被安排住在瑞界野，到缅历5月（公元1746年7月至8月初）江水上涨之后才将礼物用金劳加船运往京都。命使节乘小舟在辛亚码头上岸。后又安排主要使节乘马，将诏书放在镶有三圈宝石的琉璃槟榔盒中，由一头金鞍金韂之大象驮着，从阿瓦城南山冈进觉蓬门。然后安排在前朝房歇息。过了片刻，进上朝殿。命王子王弟文武群臣前往迎接。按照仪式与官员大小各就各位，宝座门开启，缅王上朝，接受阿瑜陀耶国王赠送之礼品。缅王也赐给阿瑜陀耶来使以各种礼品，派了回使送其返回。

缅历1109年（公元1747年）汉达瓦底军队又来进犯，兵分水陆两路猛攻马龙镇。由于中了缅军由城头轰击之炮弹，孟军将领彬尼亚觉阵亡，孟人后撤。遂将派往马龙之军召回。此时在汉达瓦底称帝之虎象之主德门陶把一些文臣武将后妃留在汉达瓦底，带上彬尼亚达拉、彬尼亚意、彬尼亚达巴、彬尼亚达曼达、彬尼亚遂亚巴拉亚扎、彬尼亚波木等文武大臣，率象马大军共2000余人到锡当，捕象狩猎。时日旷久，手下请求返驾，不归。又把王后嫔妃们召至锡当。留守在汉达瓦底的大臣们认为王不宜长期远离京都，国事又不安宁，应再奏明圣上。于是派人前往随驾锡当的大臣们处。与虎象之主一起来的彬尼亚达拉兄弟与赖亚波将留守在汉达瓦底大臣们所陈之情转奏给虎象之主，而虎象之主仍不采纳意见返回。留在汉达瓦底的大臣们由于长久无君，情绪不稳。于是派3000人马全副武装赴锡当，强行迎接虎象之主返驾。虎象之主闻汉达瓦底有大批兵马前来，以为是叛乱者前来捉他。于是命身边大臣带领象马兵卒前往阻击。来者申明：“我等并非反叛之歹徒，是为迎驾返京而来。既然阻止我等前往，就不去锡当了，我等将迅速返回汉达瓦底，把赴锡当的文武群臣之妻小统统杀死，我等马上安排返回事。”与王一起到达锡当的赖亚波、彬尼亚达拉等大臣说：“你我等应该像以前一样合作，倾听对方意见，按有利的去办。你们不要着急，我等一定上奏规劝王返回汉达瓦底。”来者很满意遂先返回。虎象之主不信彬尼亚达拉、赖亚波等人所言，以为国内发生动乱，若返回汉达瓦底，则同鱼儿入网一样。所以自己挑选亲信300人、马100余匹、象10余头，于缅历1109年（公元1747年）出走清迈。清迈不肯接纳，又进入阿瑜陀耶。阿瑜陀耶将其铐上脚镣送往中国。中国又经卡随、蒲甘将其送往阿南。阿南又经山巴、巴得、勒外布基、布久、达龙、瑙普瓦各处，将其送回清迈。 
 

注



 蒲甘王子之桂王住在勒瓦族人中，因其在甘蔗田村中长大。故又称作蔗田桂王。他说：“汉达瓦底无立国之君，当地百姓和大臣立我为王。在我赴锡当村中捕象狩猎之际，留守汉达瓦底的大臣们起来谋反。如果对这些人镇压，就会做出残杀之恶事。考虑到世间轮回才辗转来到这里。”清迈人知道他是阿瓦国君曼昂亚德那佛塔施主御弟蒲甘王之子。此人心地纯洁善良。就告他，你就安心地住在清迈吧。从锡当城回汉达瓦底的文武大臣不久便得到虎象之王到达清迈的消息，众人遂立汉达瓦底的一位还俗僧人叫奈哥的人为王。在虎象之主出走清迈后，滞留于锡当没有跟去的将官当中，人们以赖亚波为长，认为彬尼亚达拉也有能力，得到众人信任。众人商议虎象之主已经出走，如无君王，罗摩迎孟三邦就像被人放在竹匾中摇动的余甘子一样，不得安生。也有可能四分五裂，成为缅甸王朝之附庸。群臣商议为使城镇安宁，各种情况都能得到控制，请赖亚波为王。赖亚波说：“身为一国之君，能担负国事之人是很难的，我不想为王，只想当名官员，我不会处理国事。我可以指出一位能为王之人。希望大家都能同意我所推举之人。”众将说，您推辞掉到手之王位福禄，为了百姓的幸福与利益，指出具备君王条件之人，肯定是公正之言。我等一定听从您指出之人的教诲。当人们一致同意后，赖亚波才指着彬尼亚达拉说，他就是能为王之人。将官们说，一定听你调遣。遂请求彬尼亚达拉为王。彬尼亚达拉也说，虎象之王对留守汉达瓦底的大臣们行动不相信，才逃到安全地方去的。等我们回到汉达瓦底之后，没有特殊情况，我想他还会回来的。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让我成为似乎是想争抢王位之人。大家认为不立王是不行了。彬尼亚达拉也承认这一点。于是安排从锡当返回汉达瓦底，再立彬尼亚达拉为王。把象马军卒分成三部，前军由彬尼亚达拉率领，随后由彬尼亚达拉之弟率领，最后是赖亚波之军殿后。抵达汉达瓦底城时，已被众人立为王的还俗僧人奈哥前来欢迎，拉着彬尼亚达拉的手，两人交谈非常和谐。过了数日，大臣将官们到齐之后，经过商议，废黜了已经在位的还俗僧人奈哥，拥立彬尼亚达拉为王。





[1]
 Smin Htaw，旧译斯弥陶佛陀吉帝。



[2]
 “同年（公元1746年），蒙族废王沙民拖偕其旧僚投靠于泰，白古王向皇求引渡，皇下谕华籍商人载沙民拖等出海，令放逐于海面任何岛屿，惟华人商船载赴广东，厥后再度转潜往清迈，为清迈王收留，委为大将。”见《泰国古今史》37页。



（325）彬尼亚达拉 
 

注



 被汉达瓦底拥戴为王 在阿瓦发生之战事



彬尼亚达拉简历：他是到清迈去的一伙御象兵中的一员，驻扎湾贝因管理象只事务非常熟练。后被汉达瓦底王任命为汉达瓦底象军头领。当虎象之主为王时仍侍奉左右。虎象之主根据其才能，任命其为大臣。虎象之主出走后，被汉达瓦底的将官们拥戴为王。称王之后，封弟号乌巴亚扎，封幼弟号彬尼亚达拉，封婿苏比亚都号彬尼亚底里，封一侄号杜道素。后来又将女下嫁虎象之主德门陶之妻舅。对各类人员皆有封赐。当时在阿瓦鄂辛盖以东欧波山脚桂家 
 

注



 人的首领都迎苏和宫里雁 
 

注



 、鄂内、鄂伽等人因阿瓦方面征税甚重经常派员来讨，妻小沦为奴仆忧心忡忡。都迎苏与桂家众人便去骚扰抢掠蒙悦金寺和孟人与缅人的村庄。返回欧波后计议，如果只有桂家一支人马造反，定难支持。于是联合马达亚城孟族军中官员五十夫长等，共同推举从阿瑜陀耶来的叫做勒瓦恩的人，说他是新王出世，在欧波山脚建立起桂军，在马达亚建立起一支孟军，进行叛乱。同时还派人去汉达瓦底与马达亚、欧波等地把沿江上游一带的孟人也联合在一起。等候汉达瓦底派军前来。这时汉达瓦底方面也派人前来送信告知，大军即将到来。在伊洛瓦底江东岸觉西一带的缅甸人听说桂家、孟人叛乱，都逃往西岸。阿瓦方面在色金瓦和鄂辛盖各派驻一支部队，多次向桂家军进攻，但缅军伤亡甚众。桂家、孟军击溃色金瓦的缅军，一直到达瑞界野。再击溃鄂辛盖缅军，一直进犯到汉林麦。这时缅王召见在马龙驻守的德多明康，封以郭登德钦勃因明康 
 

注



 尊衔。在鄂辛盖驻扎水陆两军。当闻知德多明康抵鄂辛盖的消息后，桂家军队打算逃往北部山林中，而马达亚的孟军则要去汉达瓦底，意见不一。于是桂家首领都迎苏与马达亚孟军首领会面商定，说服部下试探性地对鄂辛盖发动一次进攻。但从东侧向鄂辛盖进攻时，桂家、孟人军卒却高喊：“我们不敢打，当官的逼我们没办法才冒死来的”，故意使鄂辛盖的缅军听见。四五天后，桂家与孟军又从上游雅坝河港暗渡，夜间偷袭鄂辛盖缅军。守军整夜据守抗击，使得桂家军和孟军不能靠近，死伤甚众，拂晓退走。派阿伽波木陆路沿江西岸，乌登瑞当、阿伽玛尼觉都等从水路追击。人们建议凡捉到的桂家与孟人都应公开地加以处置。德多明康则比喻为有如逃跑的牛被抓回后都会被牛的主人杀掉一样。而对抓到的桂家、孟人却给他们吃食盘缠后全部放回。德多明康命亚扎明康、亚扎底律等人到东边马达亚周围丛林山谷之中去捕停留其中的桂家、孟人，捕得即送往鄂辛盖军中。当时亚扎明康等人报告：目前孟人有要逃走的迹象，遂派象马将士东渡。德多明康安排船只溯流去博瓦河，在河埠头处驻守水军，水陆两军将马达亚军团团围住射击。孟人不出击，只固守寨中。德多明康收回军队返回西部辛盖营地。当时马达亚的孟军修书给汉达瓦底，敦促赶快派兵前来。由五名勇敢强壮之兵卒前去送信。被缅军哨兵发现，俘获其中二人，解往军中。为首者说，我们早已向汉达瓦底报告，又派我等五人去汉达瓦底送信，我们二人被俘，其余三人是回马达亚了，还是去了汉达瓦底，我们不得而知。以前和此次信的内容，我们都没有看，所以不知道。马达亚人又说，他们被俘，如果投降，他们的妻子是不会好过的。军中首领说：汉达瓦底将尽力抵住大军来攻。还说，还派人去欧波要求欧波军来援马达亚。听了口供之后，德多明康说在未攻汉达瓦底孟军之前，先要收复马达亚和欧波。于是命德多明拉觉廷驻守江口，摩诃南达丁坚驻守菩提地区，包围马达亚城。随后又增派舟船象马大军去德多明拉觉廷和摩诃南达丁坚处，把马达亚层层围住。在马达亚城中的桂家、孟军并不还击，只是坚守，且在城头大声喊道：“王对我等攻鄂辛盖不记恨在心，还将所俘之人给他们吃食盘缠后全部放回。如果今日不杀我等，我们就来归顺。”德多明康闻言，叫围城的缅军也大声回话说，凡投诚者一律不杀。孟军又说：“只要把围城的缅军撤走，3天之内我们将归顺于麾下。”德多明康信以为真，便下令解除了包围，在江边举行庆祝仪式。全体将官都放松警惕。夜间桂家、孟军在缅军中间放起火来，缅军全军惊乱。桂孟军又发起进攻。逼近后进一步放火烧营、砍杀。夜幕中缅军将官很难控制和指挥部队，报请德多明康，迅速乘船撤离到西岸去。桂家、孟人沿江追击，缅军死1000余人。

此时，汉达瓦底方面听说德多明康不在下游马龙寨中，便命苏比亚、杜托、彬尼亚底里、彬尼亚达拉四将率领四军，由乌巴亚扎为帅向马龙进军。水陆两路将马龙围困，缅军出现粮荒。阿瓦京都也一时难以派出援军。马龙城破。德多明拉觉廷、德多德勒帕耶等被孟人俘获。只有德多丁克亚和少数士卒逃脱。孟军一直追至密松在沿江东西两岸村镇均俘获不少。德多明康派一些军队在鄂辛盖留守，率大批士卒战船前往密松迎战。从阿敏、勃东、甘尼、明钦、亲敦组织水军乘战船至那嫩盖还击；西岸班基岱、约、曹、朗榭、梯林等城与布坎基镇联合阻击；南面瓦底、东敦、央米丁、因道、密铁拉等镇也从德娄进行阻击。在水陆四面截击的情况下，孟人进退两难，只得好言来谈。众将官要求德多明康不能再宽恕他们，说这次我们可以俘获孟人一批兵丁。德多明康说弟兄们所言甚善，但是，我们在马达亚、欧波一带的战事尚未结束。这一次就算了。如果孟人下次胆敢再来犯，一定不放过他们。最后同意对方请求，孟军官兵随乌巴亚扎等人一起撤走。在孟人撤走后，德多明康考虑到马达亚、欧波的事态。迅速带兵返回鄂辛盖营中。缅王对德多明康如此处理非常满意，命名鄂辛盖为给杜摩底东吁。并降旨在该处建造宫殿、枢密院、前朝房、后朝房，并任命大臣、大臣助理、宫廷门卫官、内廷大臣、传旨官、承旨官、录事主簿、镇守、狱史、内宫总管、将相、宫廷总监等各级官员，举行大典，以底里达马亚扎迪勃底之号登基为王。此时在东部马达亚江边由德多登克都镇守；在菩提寨由彬尼亚达马亚扎镇守。





[1]
 Binnya Dala旧译莽哒喇。



[2]
 Kwe我国史书称之为桂家或贵家。可参见余定邦著《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03－105页。



[3]
 Kongnaein宫里雁，桂（贵）家首领之一，我国缅甸史学者姚枬、陈炎等人考认为是随南明桂王（永历）入缅时的汉人后裔。他们一度在缅甸中部形成一股较强的势力。在阿朗帕耶创立的贡榜王朝兴起后，被镇压。宫里雁于1762年率部3000人败走云南，后被云南当局处决。详见昭梿《啸亭杂录》卷五“缅甸归诚本末”中华书局1980年版和姚枬译注〔英〕哈威《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版第266页注。



[4]
 意为：九十万军队之主帅，王中之王。



（326）劳伽德勒蒲施主做梦 卡随土司进攻阿瓦



缅历1111年（公元1749年）阿瓦缅王做梦。梦见在向北面看时，从东边至西边天空繁星一直围绕着太阳。天亮以后缅王将此梦转述给高僧、法师、学者、婆罗门等并询问征兆。高僧、法师、学者、婆罗门等上书奏道：吾王梦见从东至西运行带有千道霞光的太阳，一直发光运转，说明陛下之子孙后代将代代相传永远为王。王威的光芒犹如太阳，将使佛教大业弘扬光大。陛下所梦满天繁星乃是王国版图之内王侯采邑官员等人之子子孙孙从不间断永远辅佐缅王之兆。同年卡随土司打算如果得手就攻打阿瓦城。如果时机不好，就来献女修好。于是留下幼子萨那汉守城，与长子库亚腊巴、大将山达约莫尼等人率骏马3000、士卒20000，沿亲敦江从那嫩盖向阿瓦进发。在北部那瓦琪炯扎营。缅王召见在鄂辛盖驻守的东吁王，在从瑞界野到城西龙多堡的江中布满战船。阿瓦方面在陆地上部署了象军、马军及全副武装的士卒。在实皆城也驻满象、马军卒。由于卡随土司见阿瓦水、陆全面布置了军队。与其子库亚腊马和大将山达约莫尼商议，我们虽想攻打阿瓦城，目前不太可能。看来只有与其通好。当夜立于寨前的大旗被风吹折，非常惊惧。遂将年方12岁的小女献给缅王。缅王降旨按迎娶先辈卜巴公主时曾用之礼仪，派奴仆仪仗迎娶。由城西的山亚门进城纳入宫中。赐名摩诃黛维，派奴仆服侍。缅王赐其兄库亚腊巴号明西都。卡随土司献女之后便从美都一线返回。桂家、孟军要攻打美都城，从北面的太公曼莱渡江，向前挺进。正好与返回之卡随人相遇，双方交战，桂家、孟人败北。卡随土司说，尔等不仅反对缅王，还要与我为敌阻我行军吗？于是又渡河向东岸追击，桂家、孟军损失惨重。土司收兵返回，到达辛盖大寨后说，请转奏阿瓦缅王，我还要打桂家、孟人。辛盖王上奏之后，缅王令土司再战，同时拨给卡随大批战马。卡随土司和婆罗门法师等由辛盖渡河，与桂家孟人交战，桂家孟人死百余人，将人头送至辛盖寨中。次日土司再次督战进攻，战斗中乘滑竿出战的土司之师两位婆罗门被桂家、孟军杀死砍了头。卡随人也死伤不少。土司收兵到辛盖缅营中说，下次再战一定要把他们杀光。之后便回卡随去了。到达鲁瓦时，守城幼子萨那汉在卡随自立为王，派人来说，您带去象、马大军20000、30000人是为了夺取缅甸，可您去却把我妹献给了缅王。他的奴仆起来反叛，您却让咱们的奴仆劳累代他去镇压。您就不要回我们城内了，去当你的缅甸奴仆吧！奴仆部下有妻儿在此者，可以回到我这里来。卡随人听了萨那汉派人向其父所说的这番话之后，大臣梅因、曼达里等人及大批象、马及士卒都径自拥进卡随城中去了。只剩下土司之长子库亚腊马和大臣山达约莫尼等男女共约500余人。土司如同折翼之鸟，带领库亚腊马、山达约莫尼等500余人返回辛盖，声称要去请缅王来捉萨那汉。到了辛盖又把女儿达马玛拉黛维献给东吁王，说明原委。东吁王听后表示等国内局势安定后定去捉萨那汉，再立土司为王，赏了他们足够的粮食、衣物，让他们在实皆搭设营寨棚帐驻扎下来。后来阿瓦将乱，无处立足，又返回卡随。到鲁瓦时被萨那汉迎面抓获杀死，其大臣山达约莫尼和长子明西都 
 

注



 也一起被杀。





[1]
 原文误写为明耶西都。



（327）中国皇帝使节来缅



是年（公元1751年）中国皇帝派遣埃都耶、冬达耶等偕随从5000余人带着九尊阿巴达亚梵天佛像，为了结盟通好而来。缅王安排他们驻于玛瑙仰曼花园接见。中国人也表示愿对桂家、孟人的野蛮行径进行镇压。缅王表示不打算劳请友邦出师，只愿友好。埃都耶、冬达耶等表示虽然不需让我们去攻打，但贵邦国主之敌，即我主之敌也。让我等5000人去攻桂家、孟军。结果未能取胜，缅王派出使节随埃都耶、冬达耶等返回中国。 
 

注





当时阿瓦城内耶康山觉佯装集合军队，携带妻小沿江而下，去投奔孟人。当年在阿瓦城拆除木砦，重建有33座城门的新城。缅历1113年（公元1751年）雨季结束后，汉达瓦底方面陆路由彬尼亚达拉率兵20000，水路由乌巴亚扎率兵20000来攻。阿瓦方面虽沿江在南岸一带层层设防进行阻击，仍支持不住。乌巴亚扎的水军从信骠遵到达密松一带，彬尼亚达拉的陆军也已抵南部垒敦一带。水陆两军皆俘获不少缅军。缅王召见东吁王。东吁王在辛盖寨中安排大臣摩诃德勒帕耶等率军坚守，亲自率重兵向阿瓦进发。抵达后，缅王降旨：此次孟人派水陆两路大军攻来，已深入阿瓦附近，一定要战胜他。朕将整个国家都交予东吁王你了。事实上你也有能力平息此次叛乱。今后你也是位能为朕出力之人。言毕，缅王将小王妹底里曼拉黛维许配给东吁王。东吁王在密松地方进行迎击，以使乌巴亚扎和彬尼亚达拉的水陆两军不能再前进。在陆路上以最大兵力阻敌。但东吁王无力阻住孟水军，遂后撤至阿瓦。东吁王的水军待在格拉威。乌巴亚扎的水军追击到阿瓦城西龙多堡雅亚比亚。彬尼亚达拉的陆军也到达城南彬牙、德达乌、那瓦觉、丁班一带扎营。马达亚、欧波的桂孟军闻乌巴亚扎、彬尼亚达拉水陆两军已经抵达阿瓦。而驻扎于辛盖的东吁王也已经去阿瓦。于是宫里雁、阿垒温等桂孟军渡河至西岸，攻打辛盖寨之缅军。





[1]
 此次中国使节赴缅，尚未见我国史籍有相对应之记载。



（328）孟人来攻阿瓦 城内饥荒阿瓦城被攻破



缅历1113年10月26日（公元1751年12月31日），鄂辛盖被攻破。阿瓦也被乌巴亚扎、彬尼亚达拉水陆两军团团围住。近10年来国内一直动荡不安，穷苦百姓无法正常进行生产，加上上下缅甸水陆军卒粮饷支出颇多，粮库不能正常入库存粮，无法储备数月或整体所需。加上后几年连年多次出征，每当城池被敌人围困时，城中官员富绅只得将仓中之粮分给城中居民及各地乡村前来服兵役杂务之人食用。当粮米用尽之后，城中断粮，只得以野菜、树叶为食。由于官员士卒忠于职守，阿瓦城仍能固守。于是乌巴亚扎、彬尼亚达拉等召集众将道：“现在雨季将至，以后下起雨来水大时，阿瓦城四周象马士卒不能继续围困。趁雨季未到来之前返回。等雨季结束，再来围城，那时阿瓦定会落入我手。”孟军将官一致同意。于是准备收兵回撤。由于城内饥荒严重，逃出来的人们说：“现阿瓦城中勿须说米饭，就连野果、树叶也已被抢食殆尽，饥肠难熬，吾等才逃将出来。”乌巴亚扎、彬尼亚达拉等孟军官兵遂不再考虑后撤，继续围城。这时缅王口谕，现城内将士们饥饿不堪，体力甚弱，但只有舍生忘死打退孟军才有一线希望能使众人得以生存下去，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冒死一拼了。把库中所存金银细软全部取出，分发给西达侯明基觉苏瓦廷、亚扎明康、梯林土司、甘尼城头人等各级官员及所有军卒。将士们也保证定要冲出城去踏平孟军。由于不断听到逃出城来的人讲述城内饥荒情况。乌巴亚扎、彬尼亚达拉等在1月6日（公元1752年3月9日）夜喊杀声中以重兵从南面、西面登城，破城而入。缅王听到外面孟人的喊杀声，知道外城已破，于是准备渡江到密艾东岸逃往云国。在到达昂吞门时，东吁王在格拉威的水军也遭惨败，从密艾河口来到昂吞门与缅王会合。缅王下令从阿瓦逃往云国。东吁王奏道，现孟人才进到外城，当年8万中国士兵来攻，王也未离京都。现京都不会被攻破，我主可暂时住进王储府。于是从昂吞门当夜住进王储府。到了8日（公元1752年3月11日），孟人鼓噪着攻打内城。内城守城人等饥饿不堪，连刀枪武器等也无力拿起。内城又被攻破。守城人弃城而走。孟人打开城门，象马大军入城之后抢掠了全城金银财宝，俘获甚众。乌巴亚扎派耶康山觉到处搜寻缅王，在王储府内俘获，被耶康山觉送到乌巴亚扎驻扎地新宫。东吁王连夜在瑞扎底寺落发为僧，也被捉到与缅王囚禁在一起。缅历1114年 
 

注



 1月6日月曜日，外城被攻破，8日水曜日缅历新年内城又被攻破，缅王和整个阿瓦城全部落入孟人手中。随后东西南北四面村镇都向孟人臣服。乌巴亚扎和彬马亚达拉这样说道：“现所有大城均已归顺，只剩下北面之牟曹波 
 

注



 一村尚未归顺。从钦乌侯明基觉苏瓦之子赖亚弁琪等人开始，到北部一带所有城镇已经都成为我们的属地。只有一个不足以与我匹敌的牟曹波小村不肯归顺。我们不宜在阿瓦长久停留，因为在汉达瓦底、莫塔马以东的村镇和土瓦、丹麦、德林达依等城还未臣服。一些村镇与阿瑜陀耶又连通一气。如果现在不去占领，一旦阿瑜陀耶王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封赏，他们有了倚仗，我们再去征讨就要更费力了。故必须从牟曹波开始，使东西南北四面城乡都来归顺。对依靠有利地形不肯降服者一律要制服。”于是派德门泽别、拜底哈、埃那耶及德拉班等12支大军，共计15支部队率士卒45000和大批象、马，以德拉班为帅，留守阿瓦城。孟王之婿苏比亚、弟彬尼亚达拉、乌巴亚扎等人率30支大军，携缅王、王后、嫔妃、王子、公主、皇亲国戚、将相百官、富绅名士、宫廷仪仗、良象骏马、武器军备、三藏经书等由水路回到汉达瓦底。东吁王到萨马劳地区时被手下改扮成渔夫，用小船将其营救出来。来到彬梅梯，由于生活不习惯，又到江西岸的孟拱、当由、博嫩、博敏地区停留。为了营救落入孟人手中的缅王，结集旧部，同时要求他们再四处去搜罗人马。这时东吁王突然患病身亡，其部下有的归顺汉达瓦底，有的投奔了牟曹波。





[1]
 原文误印为缅历1113年。



[2]
 Muhsobo，旧译木疏头村——缅文意为猎人首领的村寨。即贡榜王朝发祥地。



（329）阿瓦缅王劳伽德勒蒲施主被溺毙



是时在汉达瓦底，以与缅甸旧部相处不好之罪名，缅王及其子女于缅历1116年（公元1754年）被处以投水溺死之刑。因该王被俘后解至汉达瓦底，故又称他为劫抵汉达瓦底王，这位号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国王对历史、传说故事、星相、数学知识、琴笙等样样精通。对手下官员从不埋没其才能，根据其实际能力做些适当安排任用，常赏赐甚丰。依靠僧俗学者，不忘对国事研究谋虑。善占卜消灾，10年前已预见到国家将衰微，封下属为王或明耶、德多等封号。曾有“将出现耶一千囊一百”的谶语。比如：封鄂吴号明耶吴，鄂觉号明耶觉、鄂纽号明耶细、鄂丁号明耶丁，鄂突号明耶突，鄂码号明耶码，鄂韦号明耶韦，鄂都号明耶都，鄂昂号明耶昂，鄂昂丁号明耶昂丁等等，封耶某某者共千名之多。王还喜用“囊”字封给各王侯，如：那信囊、明绍囊、明妙囊、明突囊等，某某囊有百名之多。封塔寺中的高僧为僧王，命其着金冠金袈裟，称为僧王。授予瑞加彬法师彬尼亚米苏免死权，可救将死之人不死。此外还为许多人做消灾之事。在处理内政方面虽有远见，但因凡事皆依之命运出现，所以往往是失算的。虽能控制住村落之间或城镇之间的互相争斗，却不能制止，使国内长期动荡不安。国库、粮仓中粮食短缺，难以支付官员之岁禄。在孟人围困京都时出现饥荒。不少人外逃，导致阿瓦城更加衰落。当时铜佛像颈部抖动，城中棕榈树桩摇晃，据说出现身高10肘尺之妇人。将牟曹波金佛迎至摩诃妙牟尼杜达马佛亭内供奉。但金佛却多次自动返回牟曹波。传说当时出现过人头蛇身之动物，或在亲敦江中漂来紧那罗 
 

注



 。佛塔也出现奇特之征兆。星座冒烟，水曜星超越原有位置，火曜星、金曜星呈静止状。缅王与木曜星同属。28岁登基，47岁被废黜，后在汉达瓦底居留3年，49岁死。 
 

注



 生辰为木曜日。

王做的功德事业有：在阿瓦城内建有宫前寺、觉昂山塔寺、康泰莫、康泰班、劳伽德勒蒲佛塔等。

其子女有：正宫王后摩诃南达迪勃底生二子，长子貌明欣幼时夭折，次子色林侯，后在汉达瓦底与王同被处死。王后摩诃亚扎迪勃底黛维生2人，子鄂辛古侯，在汉达瓦底与王一同被处死，女幼时夭折。王后摩诃迪勃底黛维生3人，长女泰吴丁，次女埃钦勃外坎，子汤丁木。嫔妃所生的子女有：妙塔底里生女明瑞加，后被阿朗帕耶封为山达黛维王后。底里黛维生女敏加拉，后被阿朗帕耶封为敏加拉黛维王后。妙康黛维生女敏加拉黛维，与父王一起被处死。突塔黛维生女开榜侯，后许配给阿朗帕耶之子王储为妃。明南达生女明瑞本，与阿朗帕耶之子美都王子成婚。明曼拉生子博盛囊。山达黛维生2人，子瑞当侯瑙亚塔明绍，在阿瓦陷落时逃到清迈，由清迈又到了牟曹波，当信骠辛从卡随返回追击土匪时亡故；女明妙苏瓦被阿朗帕耶收入宫中，从汉达瓦底到阿瓦后死去。底里曼拉黛维生女明泰班，又名明亚德那，缅王在世时与王弟瑞当侯成婚。山路玛黑生一子明耶妙蓬，阿瓦陷落时逃到良瑞，在良瑞被瑞当侯害死。路山玛黑蒂生一子明耶梅宋。突卡黛维生子女各一名，均幼时夭折。妙塔黛维生子甘当侯德多明绍。钦马拉生子妙瓦底侯。钦明贡生一女，幼时夭折。明妙拉生一女为垒盖侯。妙挪底里生一女信明尼。突吴黛维生一女苏明，在阿瓦陷落时亡故。计子11人，女15人，共26人。

以上即从建都罗陀那补罗阿瓦城之良渊王开始至其后十代君王之全部历史。





[1]
 古时传说中一种人首鸟身的神兽。



[2]
 原文误写为“38岁被废黜，后在汉达瓦底居留3年，41岁死。”按前文所述核对更正之。




附录一 王系表



（据《琉璃宫史》载，按公历纪元编成）

（一）迦毗罗卫太公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
	年代
	后妃
	子女
	备注


	
	阿毕罗阇
	约前6世纪
	
	子：大甘罗阇、小甘罗阇
	



	子
	小甘罗阇
	
	
	子：赡部提婆罗阇
	



	子
	赡部提婆罗阇
	
	
	子：僧伽萨罗阇
	



	子
	僧伽萨罗阇
	
	
	子：毗班那罗阇
	



	子
	毗班那罗阇
	
	
	子：提婆达罗阇、那伽罗阇、因陀罗阇
	



	子
	提婆达罗阇
	
	
	子：牟尼伽罗阇
	



	子
	牟尼伽罗阇
	
	
	
	



	叔
	那伽罗阇
	
	
	
	



	弟
	因陀罗阇
	
	
	子：萨穆蒂罗阇
	



	子
	萨穆蒂罗阇
	
	
	子：提婆罗阇
	



	子
	提婆罗阇
	
	
	子：摩哂陀罗阇
	



	子
	摩哂陀罗阇
	
	
	子：毗摩拉罗阇
	



	子
	毗摩拉罗阇
	
	
	子：悉诃努罗阇
	



	子
	悉诃努罗阇
	
	
	子：敏伽那罗阇
	



	子
	敏伽那罗阇
	
	
	子：甘萨罗阇
	



	子
	甘萨罗阇
	
	
	子：羯陵伽罗阇
	



	子
	羯陵伽罗阇
	
	
	子：顶兑罗阇
	



	子
	顶兑罗阇
	
	
	子：悉诃拉罗阇、汉萨罗阇
	



	子
	悉诃拉罗阇
	
	
	
	



	弟
	汉萨罗阇
	
	
	子：伐罗罗阇
	



	子
	伐罗罗阇
	
	
	子：阿朗罗阇
	



	子
	阿朗罗阇
	
	
	子：拘拉伽罗阇
	



	子
	拘拉伽罗阇
	
	
	子：都利亚罗阇
	



	子
	都利亚罗阇
	
	
	子：丁基罗阇
	



	子
	丁基罗阇
	
	
	子：岱漆罗阇
	



	子
	岱漆罗阇
	
	
	子：摩堵罗阇
	



	子
	摩堵罗阇
	
	
	子：明拉基罗阇
	



	子
	明拉基罗阇
	
	
	子：丹苏悉诃罗阇
	



	子
	丹苏悉诃罗阇
	
	
	子：陀宁偈罗阇
	



	子
	陀宁偈罗阇
	
	
	子：哂陀罗阇
	



	子
	哂陀罗阇
	
	
	子：莫梨耶罗阇
	



	子
	莫梨耶罗阇
	
	
	子：本那加罗阇
	



	子
	本那加罗阇
	
	那伽岑
	




（二）般遮太公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
	年代 生—即位—卒
	后妃
	子女
	备注


	
	德多赡部提婆陀阇罗阇
	
	先王之后 那伽岑 另一后 名不详
	子女各20人，名不详
	


	
	德多岱亚罗阇
	
	
	
	


	
	德多亚塔亚
	
	
	
	


	
	德多丹宫亚
	
	
	
	


	
	德多兰弁亚
	
	
	
	


	
	德多瑞
	
	
	
	


	
	德多格龙亚
	
	
	
	


	
	德多那伽亚
	
	
	
	


	
	德多那伽乃
	
	
	
	


	
	德多亚豪拉
	
	
	
	


	
	德多榜榭
	
	
	
	


	
	德多皎榭
	
	
	
	


	
	德多新劳
	
	
	
	


	
	德多新滕
	
	
	
	


	
	德多岱漆
	
	
	
	


	
	德多明基
	
	
	
	


	
	德多摩诃罗阇
	？—前504—前485
	紧那梨黛维
	子：摩诃丹婆瓦、素拉丹婆瓦
	立妻弟凯巴都达为王储




（三）顶兑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
	年代
	后妃
	子女
	备注


	
	大甘罗阇
	
	苏婆达黛维
	子：穆杜塞达
	在位74年



	子
	穆杜塞达
	
	
	
	16岁起为骠王


	
	（不详）
	
	
	
	


	
	丹补罗
	
	南坎（即：骠王后）
	
	旦迎瓦底国将丹补罗俘走




（四）室利差呾罗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
	年代 生—即位—卒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名 字
	
	


	
	摩诃丹婆瓦
	前504—484—478
	太公王储凯巴都达之女
	蓓达莉
	子：竺多般
	


	
	
	
	顶兑丹补罗之后、骠王后
	南坎
	女：山达黛维
	



	弟
	素拉丹婆瓦
	前504—478—443
	王兄之后
	蓓达莉
	
	


	
	
	
	为兄弟二人治眼疫之女妖
	姜陀牟纪
	子：毗湿奴
	


	
	竺多般
	前478—443—373
	同父异母之妹
	山达黛维
	子：竺多仰
	


	
	
	
	龙公主
	蓓姜蒂
	
	



	子
	竺多仰
	前453—373—351
	
	
	子：仰邦
	



	子
	仰邦
	前391—351—301
	
	
	子：仰曼
	



	子
	仰曼
	前331—301—251
	
	
	子：叶坎
	



	子
	叶坎
	前291—251—220
	
	
	子：坎朗
	



	子
	坎朗
	前257—220—182
	
	
	子：赖开
	



	子
	赖开
	前221—182—148
	
	
	子：悉梨坎
	



	子
	悉梨坎
	前188—148—120
	
	
	子：悉梨罗阇
	



	子
	悉梨罗阇
	前171—120—111
	
	
	
	



	养子
	鄂达巴
	前126—111—60
	
	
	子：巴比仰
	



	子
	巴比仰
	前97—60—公元6
	
	
	子：仰牟卡
	



	子
	仰牟卡
	前61—公元6—21
	
	
	子：仰登卡
	



	子
	仰登卡
	前44—公元21—24
	
	
	子：仰蒙萨粦陀、蓓粦陀
	



	子
	仰蒙萨粦陀
	前26-公元24—39
	
	
	
	



	弟
	蓓粦陀
	前24-公元39—51
	
	
	子：蒙萨拉
	



	子
	蒙萨拉
	前7—公元51—56
	
	
	子：布翁纳、达卡
	



	子
	布翁纳
	公元13—56—59
	
	
	
	



	弟
	达卡
	15—59—62
	
	
	子：贝门、达底、甘岱、甘努
	



	子
	达底
	33—62—65
	
	
	
	



	弟
	甘努
	35—65—66
	
	
	
	



	兄
	甘岱
	34—66—69
	
	
	
	



	兄
	贝阇
	32—69—73
	
	
	子：苏蒙陀梨
	



	子
	苏蒙陀梨
	49—73—80
	
	
	子： 阿蒂达罗苏般若
	



	子
	阿蒂达罗
	65—80—83
	
	
	
	



	弟
	苏般若（那伽罗岑那）
	66—83—94
	
	
	
	王朝断嗣




（五）蒲甘王朝世系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年代（公元） 生－即位－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萨牟陀梨
	75－107－152
	
	
	
	
	
	女：底里山达黛维
	无子立骠绍梯为王储


	
	罗西姜
	61－152－167
	
	
	
	
	
	
	骠绍梯之师



	弟子
	骠绍梯（骠苴低）
	132－167－242
	
	先王之女
	底里山达黛维
	
	后
	子：梯明尹
	


	
	
	
	
	后龙公主
	意兰陀黛维
	
	后
	
	



	子
	梯明尹（低蒙苴）
	192－242－299
	
	
	
	
	
	子：尹明拜
	



	子
	尹明拜（苴蒙伯）
	249－299－324
	
	
	
	
	
	子：拜丁里
	



	子
	拜丁里（伯梯利）
	283－324－344
	
	
	
	
	
	子：丁里姜
	



	子
	丁里姜（梯利干）
	291？－344－387
	
	
	
	
	
	子：姜都律
	书中如此说，其父8岁有此子？



	子
	姜都律（干兜立）
	332－387－412
	
	
	
	
	
	子：底坦
	



	子
	底坦（梯丹）
	377－412－439
	
	
	
	
	
	子：（名不详）
	



	臣
	牟曼
	？ －439-439
	
	
	
	
	
	
	在位仅3个月



	臣
	都耶
	406－439－494
	
	
	
	
	
	
	



	底坦之孙
	达拉蒙帕耶（泰罗牟骠）
	439－494－516
	
	
	
	
	
	子：代傣
	



	子
	代傣（泰克丁）
	471－516－523
	
	
	
	
	
	子：丁里姜艾、丁里拜、坎朗、坎腊
	



	子
	丁里姜艾（梯利干尼）
	488－523－532
	
	
	
	
	
	
	



	弟
	丁里拜（梯利伯）
	512－532－547
	
	
	
	
	
	
	



	弟
	坎朗（乾隆）
	515－547－557
	
	
	
	
	
	
	



	弟
	坎腊（乾罗）
	518－557－569
	
	
	
	
	
	子：吞代
	



	子
	吞代（东台）
	534－569－582
	
	
	
	
	
	子：吞毕
	



	子
	吞毕（东必）
	552－582－598
	
	
	
	
	
	子：吞漆
	



	子
	吞漆（东支）
	576－598－613
	
	
	
	
	
	子：瑞翁蒂、贝东
	



	王后之师
	卜巴苏罗汉（布波苏罗汉）
	576－613－640
	巴勃叟达、僧伽罗阇
	
	
	
	
	女：（名不详）
	



	婿
	瑞翁蒂（瑞安梯）
	605－640－652
	
	卜巴苏罗汉之女
	
	
	
	
	



	弟
	贝东（白当）
	611－652－660
	
	
	
	
	
	子：贝当、鄂奎
	



	子
	贝当（白东）
	638－660－710
	
	
	
	
	
	
	



	弟
	鄂奎（伽维）
	655－710－716
	
	
	
	
	
	
	杀死鄂奎篡位为王



	臣
	敏最（敏维）
	695－716－726
	
	鄂奎王后
	
	
	
	
	


	
	登卡（梯因迦）
	673－726－734
	
	
	
	
	
	子：登空？（色雷鄂奎之祖父）
	王族后裔大臣拥立



	子
	登空（梯因孙）
	694－734－744
	
	
	
	
	
	子：瑞朗
	



	子
	瑞朗（瑞隆）
	709－744－753
	
	
	
	
	
	子：吞屯
	



	子
	吞屯（东温）
	727－753－762
	
	
	
	
	
	子：瑞茂、蒙腊
	



	子
	瑞茂（瑞穆）
	742－762－785
	
	
	
	
	
	
	



	弟
	蒙腊（牟罗）
	746－785－802
	
	
	
	
	
	子：苏钦涅
	



	子
	苏钦涅（修金尼）
	766－802－829
	
	
	
	
	
	子：开卢、彬比亚
	



	子
	开卢（基流）
	794－829－846
	
	
	
	
	
	
	



	弟
	彬比亚（频耶）
	801－846－878
	
	
	
	
	
	子：丹奈
	



	子
	丹奈（丹尼）
	850－878－906
	
	
	
	
	
	子：宫错姜漂
	



	登卡重孙
	色雷鄂奎（沙里伽维）
	856－906－915
	
	
	
	
	
	子：登科
	篡位之王族


	
	
	
	
	丹奈王妃
	
	
	
	
	



	子
	登科（梯因屈）
	890－915－931
	
	
	
	
	
	
	


	
	良吴苏罗汉（良宇修罗汉）
	886－931－964
	
	
	
	南宫王后
	后
	子：基梭（遗腹子）
	


	
	
	
	
	
	
	中宫王后
	后
	子：叟格德（遗腹子）
	


	
	
	
	
	
	
	北宫王后
	后
	
	篡位之农夫



	丹奈之子
	宫错姜漂（混修恭骠）
	906－964－1021
	
	前王之后
	南宫王后
	
	后
	
	


	
	
	
	
	前王之后
	中宫王后
	
	后
	
	


	
	
	
	
	前王之后
	北宫王后
	
	后
	子：阿奴律陀
	986年被废，1018年被封为僧王



	良吴苏罗汉之子
	基梭（弃须）
	964－986－992
	
	
	
	
	
	
	



	弟
	叟格德（须迦帝）
	964－992－1017
	
	父王之后
	
	北宫王后
	后
	
	



	宫错姜漂之子
	阿奴律陀
	984－1018－1059？？
	阿努楼陀德瓦
	
	
	埃嘎玛黑蒂
	后
	子：苏卢
	


	
	
	
	
	吠舍里公主
	般萨格勒亚尼
	
	
	子：江喜陀
	


	
	
	
	
	木掸土司女
	苏蒙拉
	
	
	
	


	
	
	
	
	白古王之女
	玛尼山达
	底里山达黛维
	后
	
	原书所载有误。据考，1044年即位，1077年崩。


	
	
	
	
	
	
	
	
	
	



	子
	苏卢（修罗）
	1018-1059－1061？？
	
	
	
	乌绍班
	后
	
	


	
	
	
	
	父王之后
	底里山达黛维
	钦乌
	后
	
	


	
	
	
	
	
	（名不详）
	
	
	子：苏云
	原书所载有误。据推算，1077年即位，1082年崩。



	弟
	江喜陀
	1020-1064-1092？？
	
	梯莱辛勃粦马喜陀克亚兰喜陀
	阿贝亚德那
	
	后
	女：瑞恩蒂
	


	
	
	
	
	父王王兄后
	钦乌
	
	后
	
	


	
	
	
	
	鄂梯莱村长女
	钦丹
	
	后
	
	


	
	
	
	
	
	单补拉
	乌绍班
	后
	子：泽亚昔德拉（即妙齐提碑所述之亚扎古曼）
	原书所载有误。据《妙齐提碑文》应为1084年即位，1112年崩。



	外孙
	阿朗悉都（阿隆悉都）
	1066-1092-1167？
	底里泽亚都拉瑞固施主切道些那腊勃底西都五尊檀香木佛像施主信骠、信拉佛像施主
	
	亚德那布翁
	
	后
	子：明欣绍
	


	
	
	
	
	
	底劳格山达
	乌 绍 班
	后
	子：套垒加
	


	
	
	
	
	
	亚扎贡玛意
	
	后
	
	


	
	
	
	
	
	钦翁
	南宫王后
	后
	女：当比亚、瑞久
	


	
	
	
	
	南宫王后妹
	
	钦乌
	后
	女：漆吴、姜道蒂（漆翁）
	


	
	
	
	
	锡兰王之女
	苏乌推
	
	
	
	


	
	
	
	
	勃代格亚王女
	
	勃巴瓦底
	妃
	
	


	
	
	
	
	大臣德马金女
	
	
	妃
	子：那腊都
	钦乌有四前夫，遗玛绍南、恩道蒂、喜宫、姜道蒂四女。据考1112年即位。



	子
	那腊都（那罗多）
	1122-1167-1171
	格拉甲
	
	甲班
	
	妃
	子：欧德拉都
	


	
	
	
	
	父王之妃
	勃巴瓦底
	
	妃
	
	


	
	
	
	
	钦乌先夫女
	喜宫
	
	
	子：明因那拉登卡、那腊勃底西都
	



	子
	明因那拉登卡（那罗帝因迦）
	1139-1171-1174
	
	漆翁之女
	明昂妙
	南宫王后
	后
	女：苏卑羌达
	


	
	
	
	
	恩道蒂长女
	
	中宫王后
	后
	女：（夭折）
	


	
	
	
	
	恩道蒂次女
	
	北宫王后
	后
	女：（夭折）
	


	
	
	
	
	弟媳
	韦路瓦底
	
	妃
	
	



	弟
	那腊勃底西都（那罗波帝悉都）
	1141-1174-1211
	泽亚都拉
	
	韦路瓦底
	
	后
	子：泽亚都（拉）
	


	
	
	
	
	王兄之后
	南宫王后
	
	后
	三子：（名不详）
	


	
	
	
	
	王兄之后
	中宫王后
	
	后
	
	


	
	
	
	
	王兄之后
	北宫王后
	
	后
	
	


	
	
	
	
	
	阿妙亚甘
	
	后
	女：（名不详）
	


	
	
	
	
	当比亚之女
	班因
	
	后
	子：妙苏瓦欣（金格都）
	


	
	
	
	
	杜勃律之妹
	
	乌绍班
	后
	子：亚扎都（拉）、弁琪（格都）
	


	
	
	
	
	勃外嘉之妹
	苏色奈
	
	后
	女瑞恩蒂喜宫蒂姜道蒂瑞丘
	


	
	
	
	
	御花园园丁女
	
	
	妃
	子：泽亚登卡 女：（名不详）
	


	
	
	
	
	杜勃律之妻
	
	
	妃
	
	



	子
	梯罗明罗（醯路弥路）
	1174-1211-1234
	泽亚登卡南当米亚乌兹那
	欧德拉都之女
	
	南宫王后
	后
	子：登勃德、德亚蒙
	


	
	
	
	
	德耶沃达那女
	
	北宫王后
	后
	
	


	
	
	
	
	密达村长之女
	苏米边
	中宫王后
	后
	
	


	
	
	
	
	登克都之女
	
	恩道蒂
	后
	子：达磨亚扎（加苏瓦）
	



	子
	加苏瓦（迦娑婆）
	1193-1234-1250
	达磨亚扎
	
	信普瓦乌
	亚扎黛维
	后
	子：乌兹那 女：苏钦突
	



	子
	乌兹那（乌娑那）
	1217-1250-1255
	
	明欣绍孙女
	
	
	后
	子：底哈都
	



	后
	子：底哈都
	
	
	一旋匠女儿
	
	
	妃
	子：明奎齐
	


	
	
	
	
	一农夫女儿
	
	
	妃
	
	



	子
	那腊底哈勃德（那罗梯诃波帝）
	1239-1255-1286
	明奎齐德由别敏
	（一农夫女儿）父王之妃
	
	绍王后（普瓦绍）
	后
	
	


	
	
	
	
	婆罗门之女
	苏隆
	
	妃
	
	


	
	
	
	
	绍王后姐之女
	苏南
	
	妃
	子：乌兹那女：普瓦绍欣
	


	
	
	
	
	
	信巴
	
	妃
	子：觉苏瓦
	


	
	
	
	
	
	信茂
	
	妃
	子：底哈都
	


	
	
	
	
	
	信瑞
	
	妃
	女：米绍乌（明绍乌）
	原书将王崩时间误为1290年。更正之。



	子
	觉苏瓦（㤭苴）
	1258-1286-1300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达马亚扎被黜觉苏瓦
	信普瓦绍外孙苏钦突之女
	苏梭
	
	后
	子：苏涅、明欣绍女：苏明亚、苏瑙、梅麦道
	


	
	
	
	
	异母之妹
	普瓦绍欣
	
	后
	
	


	
	
	
	
	异母之妹
	明绍乌
	
	后
	子：乌兹那（遗腹子）
	1298年被掸三兄弟废黜，1300年被杀。



	子
	苏涅（邹聂）
	1282-1298-1327（1300）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子：苏蒙涅、亚扎都拉女：南隆梅
	书中即位年代不一，一说为1300。



	子
	苏蒙涅
	1312-1327-1370
	
	
	
	
	
	
	后为蒲甘侯




（六）彬牙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年代（公元） 生－即位－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臣
	阿丁克亚（阿散哥也）
	？-1300-1312
	
	
	
	
	
	
	


	
	亚扎丁坚（阿剌者僧加蓝）
	？-1300-1305
	
	
	
	
	
	
	


	
	底哈都（僧哥速）
	1262-1300-1322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底哈都拉达马亚扎一象之主
	觉苏瓦王后
	明绍乌
	普瓦绍
	南宫王后
	子：觉苏瓦、瑙亚塔
	


	
	
	
	
	一商贾之女
	
	亚德那布翁
	北宫王后
	子：阿丁克亚苏云女：苏勃赖
	1298年三兄弟废蒲甘觉苏瓦同时自立为王。普瓦绍有蒲甘觉苏瓦遗腹子乌兹那。亚德那布翁有前夫子德勒帕耶基。



	嗣子
	乌兹那（乌者那）
	1298-1322- ？
	阿努楼陀摩诃迪勃底七缅桂寺施主
	异母之姐
	苏明亚
	阿杜拉摩诃达马黛维
	南宫王后
	子：明乌（明西都）、明推（底哈勃德）
	1342年逊位



	弟
	五象主（伽悉信）
	1299-1342-1351
	勃瓦亚班底达底哈都拉达马亚扎五白象主觉苏瓦
	蒲甘苏涅王之女
	南隆梅
	阿杜拉山达黛维
	南宫王后
	子：乌兹那比昂、觉苏瓦、那腊都女：布托尼夫人、德道榭夫人、瑞恩蒂（梅密拉）
	


	
	
	
	
	蒲甘觉苏瓦王女
	梅麦道
	
	北宫王后
	子：西杰明女：苏明
	



	子
	觉苏瓦艾（㤭苴尼）
	1329-1351-1359
	觉苏瓦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德叶侯明欣绍女
	苏翁玛
	
	后
	
	


	
	
	
	
	阿丁克亚苏云外孙女
	信绍基
	
	后
	
	



	弟
	那腊都（那罗多）
	1332-1359- ？
	（与兄号同）木巴那腊都
	王嫂
	苏翁玛
	
	后
	
	1364年被木掸人掳走



	兄
	乌兹那比昂（乌者那般）
	1324-1364-1364
	
	弟媳
	苏翁玛
	
	后
	
	在位3月被杀




（七）实皆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年代（公元）生－即位－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彬牙底哈都子
	苏云（修云）
	1301-1315-1322
	阿丁克亚苏云底里阿丁克亚
	蒲甘觉苏瓦王之女
	苏瑙
	
	南宫王后
	女：德多梭明哥都基 子：加苏瓦、瑙亚塔明耶、德耶帕耶艾
	



	异父之兄
	德勒帕耶基（答里必牙）
	1298-1322-1339
	
	
	彬牙王后
	
	南宫王后
	
	


	
	
	
	
	弟媳
	苏瑙
	
	后
	
	


	
	
	
	
	
	
	
	
	子：瑞当代
	1336年被瑞当代所废



	子
	瑞当代（瑞东帝）
	1311-1336-1339
	底里底哈都拉
	
	（名不详
	
	后
	
	


	
	
	
	
	
	（名不详
	
	后
	
	



	苏云之子
	加苏瓦（迦苴）
	1317-1339-1349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达马亚扎
	
	
	
	
	
	



	弟
	瑙亚塔明耶（那罗多弥夷）
	1319-1349-1349
	信漂辛瑙亚塔明耶
	
	
	
	
	
	在位7月死



	弟
	德勒帕耶艾（答里必尼）
	1320-1349-1352
	信漂辛德勒帕耶艾
	
	
	
	
	
	



	妹夫
	明标（明波）
	1310-1352-1364
	底哈勃德（梯诃波帝）
	苏云之女
	梭明哥都基
	
	后
	女：苏道乌
	梭明哥都基与前夫有一子：亚胡拉，二女：信绍基、苏翁玛




（八）阿瓦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年代（公元）生－即位－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德多明帕耶（他拖弥婆耶）
	1343-1364-1367
	亚胡拉
	彬牙王之后
	苏翁玛
	
	后
	
	德多新腾与梭明哥都基之子



	侍卫长
	鄂努（伽奴）
	？-1367-？
	
	先王之后
	苏翁玛
	
	后
	
	


	
	明基苏瓦绍盖（明吉斯伐修寄）
	1331-1368-1400
	德勒帕耶绍盖
	央米丁侯之妹
	克玫弥
	南宫王后
	后
	子：信骠辛德勒帕耶、仰昂明耶女：明勃德米亚、苏色拉加黛维
	


	
	
	
	
	德多明帕耶之妹
	信绍基
	北宫王后
	后
	女：苏妙盖子：苏瑞宁
	


	
	
	
	
	先王之后
	苏翁玛
	中宫王后
	后
	女：苏千达 子：觉苏瓦
	


	
	
	
	
	明标之女
	苏道乌（苏乌）
	（后为中宫 王后）
	后
	女：梭明维玛拉黛维
	


	
	
	
	
	格宋嫩村女
	米贝扎（苏贝扎）
	
	妃
	子：明翠、信代巴（明代巴）女：信妙拉（明拉妙、杜勃巴黛维）
	鄂努篡位，群臣拥立。信绍基后为南宫王后。苏翁玛后为北宫王后。



	子
	德勒帕耶（多罗般）
	1368-1400-1400
	信漂辛德勒帕耶那接
	底拉瓦苏勃赖之女
	明拉妙
	
	后
	子：格礼杰当纽女：明拉突昂
	在位七月死



	臣
	鄂瑙灿（伽诺山）
	？-1400-1400
	
	
	
	
	
	
	篡位不久被杀



	明基苏瓦绍盖之子
	明康（明恭）
	1373-1401-1421
	明康第一明翠
	多岸发之女
	信米瑙
	大王后
	后
	子：明耶觉苏瓦、底哈都、明达纽女：瑞卑羌达
	信米妙为妃五个月后，王赐孟养德多为妻。


	
	
	
	
	
	信波玫
	南宫王后
	后
	
	


	
	
	
	
	
	苏奎
	
	后
	
	


	
	
	
	
	
	明边
	
	后
	
	


	
	
	
	
	内廷总管之女
	
	
	妃
	
	


	
	
	
	
	东敦侯之女
	信米妙
	
	妃
	
	



	子
	底哈都（梯诃都）
	1394-1421-1425
	底哈都拉摩诃达马亚扎白象主底哈都
	嫂
	苏明拉（信明拉）
	
	后
	子：明拉艾女：苏卑羌达、瑞卑欣玫
	苏明拉有先夫遗子：明艾觉廷、明耶昂乃和女：比亚冈


	
	
	
	
	父王之后
	信波玫
	
	后
	
	


	
	
	
	
	孟王亚扎底律之女
	信绍布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阿杜拉埃嘎摩诃达马亚扎迪亚扎摩诃黛维
	后
	
	



	子
	明拉艾（弥罗尼）
	1416-1425-1425
	
	
	
	
	
	
	在位3个月被毒毙



	王叔
	格礼杰当纽（迦梨夷旦瑜）
	1384-1425-1425
	
	先王之后
	信波玫
	
	后
	
	在位7个月暴病而卒


	
	孟养德多（孟养他忉）
	1379-1426-1438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达马亚扎明南西因贝侯乌登
	先王之后
	信明拉
	
	后
	
	


	
	
	
	
	先王之后
	信波玫
	
	后
	
	


	
	
	
	
	先王之后
	信绍布
	
	后
	
	


	
	
	
	
	
	信妙拉
	南宫王后
	后
	子：明耶觉苏瓦、卑谬侯底哈都女：明拉妙、苏拉突
	王有另一子德勃因侯欧德马底里泽亚瑙亚塔不知为何人所生



	子
	明耶觉苏瓦（弥利㤭苴）
	1410-1439-1441
	
	
	
	
	
	女：明米亚涅
	



	弟
	那腊勃底（那罗波帝）
	1414-1442-1468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那腊勃底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底哈都图巴永施主
	
	
	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
	后
	子：摩诃底哈都拉、白象主卑谬侯明基苏瓦、明巴绍女：敦丁侯妃瑞恩蒂、明拉突、波道麦、明米亚突、 宾垒王妃
	



	子
	摩诃底哈都拉（梯诃都罗）
	1430-1468-1480
	卑松底哈都
	
	
	阿梅达底里摩诃达马黛维
	后
	子：瑙亚塔（摩诃底哈都拉）、德多觉（德多达马亚扎）、底里达马道加（瑙亚塔、明耶觉苏瓦）女：波道信梅道、波道信发、那信那玛道
	



	子
	明康第二明恭）
	1447-1480-1501
	瑙亚塔摩诃底哈都拉底里杜达马亚扎迪勃底
	
	
	
	
	
	


	
	
	
	
	
	
	阿杜拉底里达马黛维
	南宫王后
	子：摩诃底哈都拉、明翠女：梭明、明普瓦绍
	


	
	
	
	
	南宫王后之妹
	佛堂施主
	
	后
	子：登克都、明基腊、明基翠女：明拉妙、妙梭明、蓬突
	


	
	
	
	
	
	米蓬基
	
	后
	女：（夭折）
	



	子
	瑞南觉欣（瑞南乔信）
	1476-1501-1526
	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那腊勃底巴瓦拉摩诃亚扎迪勃底明翠
	
	
	
	
	
	


	
	
	
	
	色林侯次女
	
	
	后
	
	


	
	
	
	
	嫂
	
	南宫王后
	后
	女：贝道纳玛
	


	
	
	
	
	王叔之女
	
	
	后
	
	


	
	
	
	
	布坎基侯之女
	梅道漆发
	达马黛维
	后
	女：底里蓬突
	


	
	
	
	
	东敦侯之女
	
	
	后
	
	


	
	
	
	
	
	南比
	
	后
	子：明基纽、明基兑
	



	臣
	多汉发（思洪发）
	1505-1527-1542
	
	
	
	
	
	
	



	臣
	翁榜孔迈（康孟）
	1497-1542-1545
	
	
	
	
	
	子：摩别那腊勃底
	多汉发被杀，群臣拥立。



	子
	摩别那拉勃底（无毗那罗波帝）
	1515-1545- ？
	
	
	
	
	
	
	1551年被废。


	
	实皆西都觉廷（悉都乔丁）
	1494-1551- ？
	
	
	
	
	
	
	1554年被废，阿瓦王朝亡。




（九）东吁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
	年代（公元） 生 －即位－ 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甘巴敏侯
	
	
	
	
	
	
	子：德温基、德温艾
	建东吁村。



	子
	德温基
	？ -1279-1317
	
	
	
	
	
	
	1279年建东吁城。



	弟
	德温艾
	？ -1371-1324
	
	
	苏色拉
	
	
	子：苏涅
	


	
	
	
	
	
	苏古玛
	
	
	
	



	妻
	苏色拉
	？ -1324-1325
	
	
	
	
	
	子：苏涅
	



	臣
	千夫长克伦爸
	1252-1325-1342
	
	
	
	
	
	女：（名不详）
	



	婿
	赖亚晒加
	？ -1342-1344
	
	先王之女
	
	
	
	
	



	弟
	套垒加
	？ -1344-1346
	
	
	
	
	
	
	


	
	登格巴
	？ -1346-1367
	
	
	
	
	
	子：弁琪基
	



	子
	弁琪基
	？ -1367-1375
	阿绍妙苏瓦瑙亚塔
	
	梭明
	
	
	子：弁琪艾 二女：（名不详）
	



	子
	弁琪艾
	？ -1375-1379
	
	
	
	
	
	
	



	姐丈
	叟格德
	？ -1379-1383
	
	弁琪基之女
	
	
	
	
	



	臣
	明榜加
	？ -1383-1397
	
	
	
	
	
	子：苏乌
	



	子
	苏乌
	？ -1397- ？
	被废苏乌
	
	
	
	
	
	1399年被废黜。


	
	明奈米
	？ -1399- ？
	
	
	
	
	
	
	1408年退位。


	
	鄂钦纽
	？ -1408- ？
	赖亚基
	
	
	
	
	
	1411年改任彬西侯。


	
	色固丁克亚
	？ -1411-1415
	
	
	
	
	
	子：丁克亚
	



	子
	丁克亚
	？ -1415-1418
	死于战争的丁克亚
	
	
	
	
	
	


	
	班当侯
	？ -1419- ？
	
	
	
	
	
	
	仅在位一年。


	
	苏卢
	？ -1420-1434
	苏卢妙苏瓦丁克亚
	
	
	
	
	二女：（名不详） 子：苏乌
	



	婿
	乌兹那
	？ -1435-1436
	
	苏卢王之女
	
	
	
	
	



	内弟
	苏乌
	？-1436-1440
	
	苏明拉女仆
	
	
	
	子：鄂丹西 女：（名不详）
	


	
	德勒帕耶
	？-1440-1445
	
	
	
	
	
	子：明康、明艾觉廷
	



	子
	明康
	？-1445-1451
	
	
	
	
	
	
	



	弟
	明艾觉廷
	？-1451-1458
	
	
	
	
	
	子：明耶代达、明耶昂乃 女：不详
	


	
	底里泽亚都拉
	？-1459-1466
	
	
	
	
	
	
	


	
	赖亚泽拉丁坚
	？-1466-1470
	疥疮王
	
	
	
	
	
	


	
	乌登
	？-1470-1479
	西都觉廷
	明耶觉苏瓦之女
	明拉突
	比亚冈公主
	
	子：明西都 女：明拉涅、明阿推
	


	
	
	
	
	卑松王后妹
	
	
	
	
	



	子
	明西都
	？-1479-1485
	
	
	
	
	
	女：梭明
	



	婿
	明基纽（明吉瑜）
	1458-1485-1530
	摩诃底里泽亚都拉
	先王之女
	梭明
	
	
	
	


	
	
	
	
	
	明拉突
	
	
	女：（名不详）
	


	
	
	
	
	鄂内贡村长之女
	
	亚扎黛维
	
	子：德彬瑞梯
	


	
	
	
	
	孟拜侯之女
	钦内
	
	
	女：钦基
	



	子
	德彬瑞梯（莽瑞体）
	1516-1531-1550
	瑞梯王
	
	凯玛瑙
	
	
	
	


	
	
	
	
	勃印囊之女
	
	
	后
	女：（五塔施主之正宫王后）
	


	
	
	
	
	先王之妹
	钦基
	阿杜拉底里摩诃亚扎黛维
	后
	女：德多明绍王妃子：刼抵东吁王
	


	
	
	
	
	阿瓦瑞南觉欣之女
	底里蓬突
	山达黛维
	后
	女：瑞梯王后
	


	
	
	
	
	德勃因色杜加马尼之女
	信兑拉
	亚扎黛维
	后
	子：清迈王瑙亚塔、莫塔马王底里杜达马亚扎女：亚扎达杜格勒亚
	


	
	
	
	
	
	钦卑松
	
	妃
	子：信乌博、信迪萨
	


	
	
	
	
	赖威孔都之女
	信腊
	
	妃
	子：信南敏
	


	
	
	
	
	南城防统带之女
	信腊
	
	妃
	子：（一子夭折）、泽亚瓦底侯、底拉金嘎女：底拉瓦底、山达黛维、格威亚拉乌、鲁纪亚沃达
	


	
	
	
	
	南城防统带之女
	钦推
	
	妃
	女：钦妙雷、底里亚德那子：信妙丹、欧加沙亚、那腊底哈
	


	
	
	
	
	
	钦绍
	
	妃
	女：妙因漂、杜甘达加勒亚、钦拉囊敏蓬希 子：底哈觉、底哈觉都
	杜卡沙亚之姐


	
	
	
	
	
	钦谬突
	
	妃
	子：信昂觉、信兑坚
	


	
	
	
	
	
	钦千
	
	妃
	女：底里山达
	


	
	
	
	
	孟拱土司之女
	钦推
	
	妃
	女：钦蓬西
	


	
	
	
	
	
	那腊登
	山达杜卡
	妃
	子：垒盖侯明耶昂乃女：钦基、钦腊、明瑞开
	


	
	
	
	
	
	信米妙
	帝释女
	妃
	子：实皆王欧德马律女：玛瑙哈、宁瑙兑妙
	


	
	
	
	
	底迦晒之妹
	钦明漂
	
	妃
	子：桑贝那果侯信妙雷女：钦明妙、钦蓬山、（另一女夭折）
	



	妹丈
	勃印囊（莽应龙）
	1515-1551-1581
	觉廷瑙亚塔汉达瓦底王白象之主底里德里巴瓦那底达拉巴瓦拉班底达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
	央米丁摩诃之女
	钦基
	
	妃
	子：波道巴钦
	


	
	
	
	
	景永公主
	
	
	妃
	女：纽迪
	


	
	
	
	
	麦德果大公主
	钦乃
	山达黛维
	妃
	女：钦密、苏乃推
	


	
	
	
	
	麦德果小公主
	钦乃
	玛尼达意
	妃
	女：奈底拉
	


	
	
	
	
	敏意德昂乃鲁觉之女
	钦基明
	
	妃
	子：阿瑜陀耶乃
	


	
	
	
	
	敏意德白松推坚之女
	钦基锡
	
	妃
	子：底哈觉女：钦蓬妙、般萨格勒亚
	


	
	
	
	
	万象女子
	杜达马
	
	妃
	子：奥亚 女：亚扎格勒亚
	


	
	
	
	
	
	钦腊
	
	妃
	子：莱德侯妙山包 女：埃加格勒亚、另一女（夭折）
	


	
	
	
	
	
	
	最彪夫人
	妃
	女：钦米亚
	


	
	
	
	
	
	钦乃道
	
	妃
	女：亚德那德加
	


	
	
	
	
	亚威公主
	钦蓬基
	
	妃
	子：瓦亚底哈、那腊达马、埃嘎达塔
	


	
	
	
	
	孟乃那腊勃底女
	钦昂坎
	
	妃
	女：亚德那因素
	


	
	
	
	
	孟拱土司女
	钦妙山
	
	妃
	女：阿耶那瓦底、金萨那瓦底
	


	
	
	
	
	万象女子
	钦宁内
	
	妃
	子：信妙觉
	


	
	
	
	
	八莫土司女
	钦瑞班
	
	妃
	子：乌巴山达
	


	
	
	
	
	
	钦推纽
	
	妃
	女：梭明妙拉
	


	
	
	
	
	明摩诃基女
	钦绍
	
	妃
	女：钦漆妙达
	


	
	
	
	
	良瑞土司孙女
	
	
	妃
	女：蓬谬妙拉
	


	
	
	
	
	万象女子
	优阿永永
	
	妃
	女：蓬谬妙
	


	
	
	
	
	景永小公主
	
	
	妃
	子：贡马觉都
	


	
	
	
	
	孔公主
	
	
	妃
	子：（夭折）
	


	
	
	
	
	阿觉公主
	
	
	妃
	子：杜达塔
	


	
	
	
	
	
	杜卡沙亚
	
	妃
	女：钦金宋 子：（夭折）
	


	
	
	
	
	掸拜城防统带女
	
	
	妃
	女：（夭折）
	


	
	
	
	
	卑谬德多楚侄女
	钦推拉
	
	妃
	女：彪蓬韦 子：埃嘎都亚
	


	
	
	
	
	敏意德锦妙松图之女
	
	
	妃
	女：明拉、妙蓬韦、（另一女夭折）
	


	
	
	
	
	亚扎登西女
	钦推漂
	
	妃
	女：钦蓬妙
	


	
	
	
	
	阿瑜陀耶王妹
	阿谬永
	
	妃
	女：明阿推
	


	
	
	
	
	
	钦珊宝
	
	妃
	女：凯马瓦底
	


	
	
	
	
	清迈女子
	钦告
	
	妃
	女：亚扎梅达
	


	
	
	
	
	亚扎丁坚女
	钦蓬突
	
	妃
	子：信别宋
	


	
	
	
	
	
	钦绍
	
	妃
	女：钦纽
	


	
	
	
	
	锡兰公主
	
	
	妃
	
	



	子
	南达勃因（莽应里）
	1534-1581-1600
	五塔施主刼抵东吁王
	德彬瑞梯公主
	
	正宫王后
	后
	女：明阿基、明阿兑、钦马囊、钦布子：明基苏瓦、明耶觉苏瓦宋、明基囊
	


	
	
	
	
	东吁明康王公主
	明漂
	南宫王后
	后
	
	


	
	
	
	
	东吁明康王公主
	明阿推
	中宫王后
	后
	
	


	
	
	
	
	东吁明康王公主
	明布
	北宫王后
	后
	女：明瑞东
	


	
	
	
	
	良渊王公主
	明德亚梅道（那信梅道）
	阿杜拉山达黛维
	后
	
	


	
	
	
	
	
	
	
	妃
	子：明基明仰瑙、廷底觉山、信西都、明耶昂乃、明耶拉觉、明耶底哈、内谬德达、埃格都女：毕宋镂达窦达、瓦亚妙道公主、钦瑞南公主
	1598年被迫逊位与其弟东吁王，且从王都汉达瓦底赴东吁。1600年被其侄害死。至此东吁王朝已名存实亡。




（十）良渊王朝世系表



	与先王之关系
	王名（旧译名）
	年代（公元） 生－即位－卒
	又名、绰号及尊衔
	后妃
	子女
	备注


	
	
	
	
	身世
	原名
	赐名
	封位
	
	


	
	良渊王
	1557-1598-1605
	底哈都拉摩诃达马亚扎
	
	
	
	后
	子：德钦腊、德钦基、三子德钦漂女：明德亚梅道
	


	
	
	
	
	
	信谬妙
	沃德那夫人
	妃
	子：信锡乃、信绍布瓦、明耶底哈觉
	


	
	
	
	
	孟乃土司女
	
	敏塞夫人
	妃
	子：瓦亚都 女：钦谬拉
	


	
	
	
	
	
	信布韦拉
	宋耶夫人
	妃
	子：彪卑觉都女：一女（夭折）、东敦公主
	


	
	
	
	
	
	
	明康夫人
	妃
	子：明达纽、底哈耶觉女：比里山漂、亚德那瑞额翁
	


	
	
	
	
	明赖亚之女
	钦玫
	
	妃
	女：钦拉、钦腊
	


	
	
	
	
	
	
	孟乃夫人
	妃
	子：那腊瑞密坎、瑞南温女：底里埃加、明布
	



	子
	阿瑙白龙（阿那毕隆）
	1577-1605-1628
	德钦腊摩诃达马亚扎
	王妹五塔施主之后
	明德亚梅道
	阿杜拉山达黛维
	后
	
	


	
	
	
	
	异母之妹
	钦谬拉
	
	妃
	子：明耶岱巴
	


	
	
	
	
	孟拱班特瓦侯女
	钦莫妙
	
	妃
	子：明耶昂丁
	


	
	
	
	
	赖威仰达梅之女
	钦山达
	
	妃
	子：德钦博女：妙莫勃巴、小女夭折
	


	
	
	
	
	景栋土司之女
	宁坎宝
	
	妃
	
	


	
	
	
	
	东吁南达约达之女
	辛山瓦底
	
	妃
	
	



	子
	明耶岱巴（弥利提波）
	？-1628-1629
	
	父王之妃
	宁坎宝
	
	
	子：内谬达塔
	



	叔
	达龙（他隆）
	1584-1629-1648
	底里杜达马亚扎摩诃迪勃底
	
	钦谬锡
	苗艾夫人
	
	女：蓬韦卢底拉黛维、明漂子：德钦觉（明耶仰达梅）
	


	
	
	
	
	孟乃土司之女
	钦黛宁
	苗基夫人
	
	子：明耶那亚拉底哈、德钦漂女：钦班漂、钦马瑞钦都
	


	
	
	
	
	卑仰乃王后妹
	钦推拉
	瓦波夫人
	
	子：德钦纽、德钦内谬塔达
	


	
	
	
	
	王储沃夫人女
	钦拉山
	
	
	子：德钦德娄 女：蓬开娣
	


	
	
	
	
	彬牙公主
	钦妙赛
	
	
	子：泽亚瓦拉
	


	
	
	
	
	良宾采夫人之姐
	信拉尼
	
	
	女：钦马辛因漂
	


	
	
	
	
	
	明腊
	
	
	子：德钦内谬耶觉明耶昂丁
	


	
	
	
	
	谬迪公主
	钦马瑞南
	敏加拉黛维
	
	女：钦马明锡
	


	
	
	
	
	那腊泽亚乳母
	奈育
	
	妃
	子：德钦彬尼亚
	


	
	
	
	
	清迈王之女勃生公主
	
	
	
	女：埃嘎巴达子：明耶古拉
	


	
	
	
	
	彬尼亚丹兰之女
	漂宁格勒亚
	
	
	子：德钦布漂
	


	
	
	
	
	景丁侯之女
	奈貌
	
	
	女：塞达亚浓劳（都扎）
	



	子
	彬德莱（平达格力）
	1607-1648-1661
	德钦觉明耶延达梅底里南达杜达马亚扎巴瓦拉迪勃底
	
	
	阿杜拉山达黛维
	后
	女：底里蓬突子：明耶登克都
	


	
	
	
	
	
	钦吞
	
	妃
	女：钦赞底
	


	
	
	
	
	巴拉觉都侄女
	钦宁安
	
	妃
	女：辛山瓦底
	


	
	
	
	
	明耶南达都女
	钦吞山
	
	妃
	女：温那瓦底子：底里蓬丁（信比鲁）
	


	
	
	
	
	德道榭之女
	钦千
	
	妃
	子：彪卑妙觉（明达锡）
	


	
	
	
	
	赖亚比南都之女
	钦漂
	育瓦达夫人
	妃
	女：亚德那瑞贡子：德钦漂（明耶仰达都）
	


	
	
	
	
	
	钦妙谬
	
	妃
	女：甘达瓦底
	


	
	
	
	
	貌布之女
	钦妙谬
	
	妃
	女：杜卡瓦底
	


	
	
	
	
	亚扎德瓦之女
	钦米
	
	妃
	女：兹拉达瓦底、次女（夭折）
	



	子
	卑明（莽 白）
	1619-1661-1672
	摩诃巴瓦拉达马亚扎劳加迪勃底
	
	
	埃嘎邦雅玛黑蒂
	后
	女：勃杜玛勃巴、鲁纪亚巴芭子：那腊瓦亚
	


	
	
	
	
	底里达马亚之女
	信密钦
	
	妃
	女：因兹那 子：内谬耶觉
	


	
	
	
	
	
	钦尼
	瓦腊夫人
	妃
	女：〖JP5〗底里珊皮尤（敏贡公主）
	


	
	
	
	
	
	钦梭明
	密改夫人
	妃
	女：底里蓬皮尤、底里妙觉
	


	
	
	
	
	
	钦杜娑
	
	妃
	女：般萨格勒亚子：德钦蓬开（明耶那亚、明耶仰瑙）
	


	
	
	
	
	杜因亚扎之女
	钦吞山
	
	妃
	子：瑞南代（德钦漂）
	


	
	
	
	
	
	钦山谬
	
	妃
	子：信姜漂
	


	
	
	
	
	
	钦拉山
	
	妃
	女：底里巴芭
	


	
	
	
	
	
	德宾道蒂
	
	妃
	子：底哈耶觉
	


	
	
	
	
	
	
	
	
	
	



	子
	那腊瓦亚（那罗伐罗）
	1650-1672-1673
	摩诃底哈都拉杜达马亚扎
	
	
	
	
	
	无后妃子女



	堂弟
	明耶觉廷（弥丽㤭提）
	1651-1673-1698
	央米丁侯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底里巴瓦拉杜达马亚扎迪亚扎底里巴瓦拉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
	
	
	
	后
	无子女
	


	
	
	
	
	
	钦玛瑞山乌
	山达黛维
	后
	子：德钦德榭（底里摩诃底哈都拉）、德钦漆德开、三子夭折、德钦信南觉女：长女夭折、瑞东侯、明当南
	


	
	
	
	
	
	
	
	底里巴瓦拉班迪达底哈都拉达马亚扎底里巴瓦拉底巴瓦那底哈都拉埃嘎班底达亚扎迪勃底摩诃达马亚扎
	
	


	
	
	
	
	
	
	亚扎黛维
	后
	女：钦玛姜明巴达、妙南布翁达子：汤丁王信赛开、密敦王
	


	
	
	
	
	西博达亚王女
	
	
	妃
	子：明达王内谬底哈、敏贡王德钦昂
	


	
	
	
	
	仰昆木之女
	钦山
	
	妃
	女：山瑞波温 子：（夭折）
	


	
	
	
	
	美德侯之女
	明布
	
	妃
	女：（夭折）
	


	
	
	
	
	明耶乌兹那孙
	钦瑞意
	
	妃
	子：信别宋
	


	
	
	
	
	辛古夫人之女
	钦德布
	
	妃
	女：钦决基
	


	
	
	
	
	赖威南都之女
	
	
	妃
	女：明决艾
	


	
	
	
	
	德道榭之女
	
	丹迪夫人
	妃
	子：貌布（彪卑密觉）
	


	
	
	
	
	仰达梅之女
	钦纽
	钦卑夫人
	妃
	子：信觉（内谬德达）
	


	
	
	
	
	赖亚泽亚都拉之女
	
	那龙夫人
	妃
	子：德钦漂（卑山觉）
	


	
	
	
	
	
	
	摩诃黛维
	后
	子：雷炯曼昂施主、德钦山女：明瑞乌、苏明漂、色固侯、明瑞加
	


	
	
	
	
	
	
	底里黛维
	后
	女：明决、明阿推
	


	
	
	
	
	
	
	南达黛维
	后
	女：明拉妙山、妙谬蓬绝、明冈 子：貌明博、貌瑞开、貌明觉
	


	
	
	
	
	
	钦突
	齐道夫人
	妃
	子：貌拉
	


	
	
	
	
	赖亚仰达梅女
	钦瑞意
	米妙艾夫人
	妃
	子：貌布
	


	
	
	
	
	泽亚仰达梅女
	钦漂
	育瓦迪夫人
	妃
	女：明抱
	


	
	
	
	
	马当达侯之女
	
	格达夫人
	妃
	子：貌昂
	


	
	
	
	
	明德亚炯底谬之女
	钦吴山
	
	妃
	女：钦文
	


	
	
	
	
	德白翠千夫长之女
	钦埃
	皎曹基夫人
	妃
	女：明布、明阿推 子：貌巴
	


	
	
	
	
	父王之女
	瑞东侯钦盛
	
	妃
	女：明贝、信明、三女（夭折）子：貌明耶拉、明廷、貌漂、明觉
	



	子
	色 内（娑尼）
	1672-1698-1714
	曼昂亚德那施主底里摩诃底哈都拉达马亚扎
	
	
	
	
	
	


	
	
	
	
	赖亚泽亚觉都之女
	钦马拉
	界永达夫人
	妃
	子：貌抱、貌瓦、貌温、貌格拉、貌漆、貌觉、貌推 女：信明拉
	


	
	
	
	
	御用金舟楫队长
	钦山
	卑东吁夫人
	妃
	女：钦文、信宁子：貌觉昂、貌明漂、南都
	


	
	
	
	
	良瑞土司之女
	
	甘迪夫人
	妃
	子：貌吴、貌吴加女：明瑞开、次女（夭折）
	


	
	
	
	
	亚扎底哈之女
	信当
	
	妃
	子：貌纽女：明瑞开、明瑞耶、明南底
	


	
	
	
	
	镇守泽亚南都之女
	钦妙雷
	达沃底夫人
	妃
	女：明瑞吴 子：貌明拉
	


	
	
	
	
	
	
	那当夫人
	妃
	女：明布 子：貌妙丹德
	


	
	
	
	
	御厨总管之女
	钦玫基
	育瓦达夫人
	妃
	女：明孔
	


	
	
	
	
	泽亚瓦底侯女
	钦腊漂
	达西夫人
	妃
	子：貌吞拉、明阿推
	


	
	
	
	
	底里约达之女
	信瑙
	
	妃
	子：貌绝 女：明瑞吴
	


	
	
	
	
	卡随土司之女
	宁龙坎
	卜巴夫人
	妃
	子：貌漂、貌明
	


	
	
	
	
	底里格曼拜之女
	
	因景西夫人
	妃
	女：明瑞恩 子：貌漂、阿腊
	


	
	
	
	
	得别拉侯之女
	信因
	
	妃
	子：貌明科、貌吞
	


	
	
	
	
	镇守之女
	
	
	妃
	子：泽杜蓬
	


	
	
	
	
	
	信明
	妙甘夫人
	妃
	子：貌昂
	


	
	
	
	
	因宾拉侯之女
	信云山
	
	妃
	女：钦努
	


	
	
	
	
	傣沙耶之女
	信妙
	
	妃
	女：信马利
	


	
	
	
	
	
	信温
	
	妃
	子：貌昂
	


	
	
	
	
	
	信明丁
	
	妃
	子：貌明貌
	


	
	
	
	
	奈格罗之女
	
	
	妃
	子：（夭折）
	


	
	
	
	
	孟乃土司之女
	
	
	妃
	
	



	子
	德宁格内（达宁格内）
	1688-1714-1733
	底里巴瓦拉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雷炯曼昂施主白象之主琉璃宫主
	
	
	底里摩诃敏加拉黛维
	正宫王后
	子：央米丁侯、邦林侯、垒盖侯、 宾垒艾侯、鄂辛古侯、德多达马 亚扎、（另一幼子夭折）女：敏塞侯底里杜南达、美都侯埃嘎玛黑蒂、南达玛黑蒂
	


	
	
	
	
	
	
	底里山达黛维
	后
	子：德叶侯、敏孔岱侯、兴达侯、 密铁拉侯、新英侯女：东吁王妃
	


	
	
	
	
	
	
	底里达马黛维
	后
	子：貌明 女：达亚瓦底王妃
	


	
	
	
	
	
	
	莱德夫人
	妃
	子：貌妙布、貌妙山 女：明瑞开
	


	
	
	
	
	
	
	当加拉夫人
	妃
	子：貌瑞卑
	


	
	
	
	
	
	
	明育瓦夫人
	妃
	女：钦瑞意
	


	
	
	
	
	
	
	瓦永夫人
	妃
	女：乌迎泰
	


	
	
	
	
	
	
	明玛夫人
	妃
	子：明耶拉觉、明耶拉钦
	


	
	
	
	
	
	
	别德外夫人
	妃
	女：钦瑞卑 子：格达侯
	


	
	
	
	
	
	
	敏贡夫人
	妃
	子：貌妙
	


	
	
	
	
	
	
	甲宾夫人
	妃
	子：貌牛
	


	
	
	
	
	
	
	育瓦达夫人
	妃
	子：抱绵侯
	


	
	
	
	
	
	
	羌乌夫人
	妃
	子：（夭折）
	


	
	
	
	
	
	
	坦德彬夫人
	妃
	女：钦帕朗
	


	
	
	
	
	
	
	岱坡耀夫人
	妃
	子：貌帕耶
	


	
	
	
	
	
	
	羌奈夫人
	妃
	子：貌都
	


	
	
	
	
	
	
	齐蒂育瓦夫人
	妃
	子：貌妙丁
	


	
	
	
	
	
	
	路林迪夫人
	妃
	子：貌妙纽
	


	
	
	
	
	
	
	卡亚贡夫人
	妃
	女：明博达龙
	


	
	
	
	
	
	
	曼基甘夫人
	妃
	
	


	
	
	
	
	
	
	
	
	
	



	子
	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
	1705-1733-1754
	鄂辛古侯劳伽德勒蒲施主劫抵汉达瓦底王
	
	
	摩诃南达迪勃底摩诃扎那恩达迪勃底黛维
	正宫王后
	子：貌明欣、色林侯
	


	
	
	
	
	
	
	摩诃亚扎迪勃底黛维
	南宫王后
	子：鄂辛古侯 女：（夭折）
	


	
	
	
	
	
	
	摩诃迪勃底黛维
	中宫王后
	女：泰吴丁、埃钦勃外坎子：汤丁木
	


	
	
	
	
	
	
	妙塔底里
	妃
	女：明瑞加
	


	
	
	
	
	
	
	底里黛维
	妃
	女：敏加拉
	


	
	
	
	
	
	
	妙康黛维
	妃
	女：敏加拉黛维
	


	
	
	
	
	
	
	突塔黛维
	妃
	女：开榜侯
	


	
	
	
	
	
	明南达
	
	妃
	女：明瑞本
	


	
	
	
	
	
	明曼拉
	
	妃
	子：博盛囊
	


	
	
	
	
	
	
	山达黛维
	妃
	子：瑞当侯瑙亚塔明绍女：明妙苏瓦
	


	
	
	
	
	
	
	底里曼拉黛维
	妃
	女：明泰班（明亚德那）
	


	
	
	
	
	
	山路玛黑
	
	妃
	子：明耶妙蓬
	


	
	
	
	
	
	
	路山玛黑蒂
	妃
	子：明耶梅宋
	


	
	
	
	
	
	
	突卡黛维
	妃
	子女各一（均夭折）
	


	
	
	
	
	
	
	妙塔黛维
	妃
	子：甘当侯德多明绍
	


	
	
	
	
	
	钦马拉
	
	妃
	子：妙瓦底侯
	


	
	
	
	
	
	钦明贡
	
	妃
	女：（夭折）
	


	
	
	
	
	
	明妙拉
	
	妃
	女：垒盖侯
	


	
	
	
	
	
	妙挪底里
	
	妃
	女：信明尼
	


	
	
	
	
	
	
	突吴黛维
	妃
	女：苏明
	1752年阿瓦都城被孟人攻破，王被掳往汉达瓦底。良渊王朝亡1754年王被投水溺毙。







附录二 缅甸大事年表



（据《琉璃宫史》载，按公历纪元编成，已考证清楚原书有误者按正确年代记入）


前6世纪
 释迦牟尼在世时，迦毗罗卫国阿毕罗阇王率大军离中天竺来缅首建太公城。后传其次子小甘罗阇历33代，至本那加罗阇王死，迦毗罗卫太公王朝式微。

陀阇罗阇王又率大军从中天竺来太公，与本那加罗阇王后那伽岑结合，建般遮太公王朝。历17代，至公元前485年德多摩诃罗阇王时，王朝亡。

阿毕罗阇王之长子大甘罗阇在吉沙巴河畔建皎勃当城，又征服了旦迎瓦底国。派子穆都塞达到顶兑为骠王，传若干代至丹补罗王。公元前494年丹补罗王被旦迎瓦底国掳走，顶兑王朝亡。


前504年
 凯巴都达王储奉太公德多摩诃罗阇王之命追杀扰民之野猪来到室利差呾罗城址一带，在林中修行不再返回。


前484年
 太公德多摩诃罗阇王双目失明的孪生子摩诃丹婆瓦与素拉丹婆瓦乘筏顺江漂流。双目复明后来到室利差呾罗城址一带。摩诃丹婆瓦与顶兑王朝的丹补罗王后——骠王后结合在罗西国登基，室利差呾罗王朝始。


前443年
 摩诃丹婆瓦王之子竺多般王登基，建室利差呾罗城。


公元94年
 室利差呾罗王朝前后共传27代，至苏般若王亡故，王朝断嗣，国中分裂为骠、干延、缅三支。


107年
 萨牟陀梨率19村民众在永录岛建阿梨摩陀那城称王，蒲甘王朝始。


148年
 骠绍梯（骠苴低）剪除危害蒲甘人民的巨鸟、大猪、恶虎、飞鼯等四害，被立为蒲甘王储。


167年
 骠绍梯登基为蒲甘王。


402年
 蒲甘姜都律（干兜立）王在位时，佛音长老西渡锡兰岛。返回时，将三藏经带到缅甸，此乃三藏经传入缅甸之始。


640年
 蒲甘卜巴苏罗汉（布波苏罗汉）王在位最后一年宣布：将原奉行之历法小历562年废除560年，余2年，改为缅甸至今仍沿用的缅历纪元。缅历纪元约比公历纪元少638年零3个月。


849年
 蒲甘彬比亚（频耶）王在位时，始建蒲甘城。


1044年
 蒲甘阿奴律陀王即位。奉阿罗汉长老为国师。摒弃国中原信奉的阿利僧异说，改奉上座部佛教。


1057年
 阿奴律陀征服直通，俘获孟王摩奴哈，取来直通历代供奉之圣物舍利及30套三藏经。并且带回直通的僧侣、学者、各类工匠艺人、乐师、厨师、象马驯养师、兽医等。


？年
 阿奴律陀率军前往妙香国——中国（大理）奉迎佛牙未果，获玉佛一尊回。


1058年
 阿奴律陀赴室利差呾罗，拆除竺多般王所建之塔取出佛额骨舍利带回蒲甘，始建瑞喜宫佛塔。


？年
 阿奴律陀在蒲甘国内广建佛塔寺院。在各地挖塘筑堰广修水利工程，大兴农业。各地建城，并按其大小规定随王出征时的征兵数目。


1071年
 阿奴律陀派使臣赴锡兰谈迎奉佛牙事。从锡兰迎回一颗副牙。回国后经过供奉，再化出四颗副牙。将从锡兰迎回的副牙藏于瑞喜宫塔内。另建四塔供奉其余四颗副牙。


1082年
 孟人白古侯鄂耶曼甘叛乱，俘获并杀死蒲甘苏卢（修罗）王。


1084年
 江喜陀战胜鄂耶曼甘后即位为王。


1084—1112年
 江喜陀王在位期间将父王未修竣的瑞喜宫佛塔修好，建缅甸第一大佛窟阿难陀窟，并在各地广修佛塔寺庙。


1112—1167年
 阿朗悉都（阿隆悉都）王在位期间在国内大兴水利；统一度量衡；规划全国行政建制。

阿朗悉都至锡兰访问。

阿朗悉都帮助赖亚明南在若开恢复王位。

阿朗悉都赴妙香国——中国（大理）迎取佛牙未果返回。


1171年
 蒲甘那腊都（那罗都）王在位，娶父王阿朗悉都所娶印度公主——勃代格亚王之女勃巴瓦底为妃，后又将其杀死。印度人气恼，派武士潜入宫内将那腊都杀死。


1174年
 蒲甘那腊勃底西都（那罗波帝悉都）弑兄明因那拉登卡（那罗帝因迦）自立王位。即位后在各地大力兴修堤堰塘渠；开始设置庞大的禁卫军队伍；加强各地贡品税银管理；规定宫内人员之薪俸。


1180年
 那腊勃底西都王之国师欧德拉济瓦长老率弟子僧伽多人，包括勃生沙弥萨巴达，赴锡兰朝觐大寺。人称其为第一赴锡兰求法者。命萨巴达在锡兰受戒为僧学习经藏。


1191年
 萨巴达在锡兰学习巴利文经藏学成。与信底瓦利、信达马棱达、信阿难陀、信罗睺罗四位长老一起乘船回到勃生。他被称之为第二赴锡兰求法者。

后信罗睺罗赴马来由岛还俗；萨巴达飞升；余三人又分成三派。自此蒲甘僧人分成四支：一支为最先传入的阿罗汉派，亦称为布利马（意即：前驱）派。上述三派又被统称之为毕西马（意即：后继）派。


1279年
 德温基建东吁城，在东吁称王。即后来东吁王朝之肇始。


1281年
 孟人瓦里鲁（伐丽流）在莫塔马杀死缅王所封之侯，自立为王，后传至彬尼亚乌（频耶宇）王时才迁都白古。此为孟族白古王朝之始。

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派使臣到蒲甘索贡品，使臣被蒲甘那腊底哈勃德（那罗梯诃波帝）王全部斩首。


1284年
 中国皇帝忽必烈派军入缅。缅军在八莫渡口阻击。中国军队渡河攻克鄂仓千。那腊底哈勃德王大惧，拆毁大量佛塔以加固蒲甘城防。中国军队继续进攻，王弃城逃往勃生，被人称之为德由别敏（意即：惧中国人逃跑之王）。中国军队南下追至德右茂，收兵返回。


1286年
 那腊底哈勃德王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其子底哈都毒毙。底哈都又弑其兄乌兹那。

底哈都在攻白古时，射箭用力过猛，反弹射中自身毙命。觉苏瓦（㤭苴）王子被拥戴为王。


1288年
 觉苏瓦王被专权的臣子敏塞掸族三兄弟扣押，被强令削发为僧。觉苏瓦王被废黜后，蒲甘王朝名存实亡。

觉苏瓦之子苏涅（邹聂）继位（一说两年后才继位）。当年往见中国皇帝。


1300年
 应苏涅之邀中国元朝派军入缅，表示：“愿扶王族正宗为王”。敏塞掸族三兄弟杀死觉苏瓦，将其首级给中国人看，并称原王族已绝。中国军队即准备班师回国。又应三兄弟之求，协助挖掘了一条宽、深皆为6.4米，长约2240米的灌渠后才撤回。

敏塞三兄弟中阿丁克亚（阿散哥也）在敏塞；亚扎丁坚（阿剌者僧加蓝）在麦克亚；底哈都（僧哥速）在宾垒同时称王。


1312年
 底哈都毒毙其兄阿丁克亚（另一兄亚扎丁坚已于1305年病故）迁都彬牙，结束三王并立的情况，彬牙王朝始。


1312—1364年
 自底哈都王起先后传6代君王。那腊都（那罗多）王在位期间1364年被木掸人掳走。同年，其兄乌兹那比昂（乌者那般）即位仅三个月被阿瓦王朝开国国君德多明帕耶（他拖弥婆耶）废黜。彬牙王朝亡。


1315年
 底哈都王之子苏云（修云）建实皆城，实皆王朝始。


1315—1364年
 继苏云之后又传6代君王，共7代。1364年明标（明波）王在位时被其嗣子德多明帕耶所杀，实皆王朝亡。


1364年
 德多明帕耶建阿瓦城，一统彬牙、实皆、阿瓦三地人马，建都阿瓦，阿瓦王朝始。征讨鄂内贡侯、东敦基侯、色固侯等，将势力范围扩展到蒲甘等地。


1370年
 阿瓦明基苏瓦绍盖王（明吉斯伐修寄）与孟族白古王朝的彬尼亚乌王在边界会面，互赠礼物，共立誓言，划定疆界。


1383—1422年
 1383年孟王彬尼亚乌去世，其子亚扎底律（罗娑陀利）即位。阿瓦明基苏瓦绍盖与其子明康（明恭）两代君王和亚扎底律王之间你征我讨，发生过多次战事，互有胜负得失。直至1421年、1422年明康王和亚扎底律王先后去世，两王朝战事始平。人称这40年之间的不断战争为“四十年战争”。

此间，阿瓦王朝缅王对若开、掸邦地区多次征讨。


1430年
 锡兰两位高僧携五颗舍利子来缅。1431年初缅孟养德多（孟养他忉）王在实皆建一宝塔供奉。


1438年
 阿瓦孟养德多王在位缅历800年时，按占卜家所述，又值应该废历之时，如不改旧历，国将无宁日。王遂宣布废798年，余2年，改为新历。比公历纪元少1436年。但该历法未能执行长久，后来缅甸人仍沿用缅历至今。


1444年
 阿瓦那腊勃底（那罗波帝）王即位后，中国沐总兵（沐晟）等率军来缅，要求交出土司多岸发（思任发）。


1445年
 多岸发服毒自杀。那腊勃底王将其尸送至中国军中。


1449年
 中国大军攻孟拱、孟养。土司多锦发、多博发（思机发、思卜发）兄弟率部迎战，中国大将战死。


1452年
 1422年被其兄献给缅王为后的信绍布（信修浮）1429年逃回孟国后，1452年被拥立为孟王朝女王。孟族地区社会繁荣，文化发展，佛教大兴。


1454年
 若开王与阿瓦王朝通好。


1455年
 那腊勃底王与若开旦迎瓦底阿里钦王会于边界歃血为盟划定边界。

那腊勃底王派使者赴锡兰向佛牙献礼。


1471年
 信绍布去世，驸马达马塞底（达摩悉提）继位为孟王。


1473年
 阿瓦摩诃底哈都拉（梯诃都罗）王将两王后之发编成扫帚，派大臣送往锡兰布施给佛教圣地作为扫尘之用。


1526年
 阿瓦瑞南觉欣（瑞南乔信）王与掸人领袖孟养色隆（孟养思伦）及其子多汉发（思洪发）作战。瑞南觉欣死。多汉发继位成为阿瓦之王。


1530年
 德彬瑞梯（莽瑞体）在东吁继位，东吁王朝开始大兴。


1534—1538年
 德彬瑞梯多次征讨汉达瓦底孟王朝和卑谬、阿瓦。汉达瓦底、卑谬、阿瓦三国结盟抵抗东吁。最终德彬瑞梯王占汉达瓦底。


1539年
 阿瓦多汉发王大屠僧侣，焚毁寺庙经文。


1542年
 多汉发被臣所杀。翁榜孔迈（康孟）被拥立为阿瓦之王。

卑谬被德彬瑞梯王灭。


1546年
 德彬瑞梯王派兵进军若开。


1548年
 德彬瑞梯王进军阿瑜陀耶。阿瑜陀耶臣服。


1549年
 德彬瑞梯被属下锡当侯德门绍突所杀。勃印囊（莽应龙）平叛后，即位为王。


1552年
 勃印囊再次统一反叛的孟族三邦，杀死孟王德门陶亚马（斯弥陶）。


1555年年初
 勃印囊王攻克阿瓦。阿瓦末代王实皆西都觉廷（悉都乔丁）被废黜。阿瓦王朝亡。


1555年
 锡兰岛达摩巴拉王派使臣送来礼品，请缅王匡扶佛教。缅王派大臣亚扎玛努送去各种供品供奉三藏经与佛牙，并在当地购置土地以便长期向佛牙供奉。


1556年
 勃印囊王派军征讨木掸九邦。


1558年
 勃印囊王征服清迈，击退万象来军。


1559年
 勃印囊王进军卡随（今曼尼普尔）。卡随臣服献女。


1563年
 勃印囊王派兵征讨中国边境一带的孟卯、西昆等地土司。

勃印囊亲率大军攻阿瑜陀耶。


1564年
 阿瑜陀耶臣服。勃印囊王立阿瑜陀耶之长子为王，将老王、王子、大臣等作为人质带回。

勃印囊再征清迈。

勃印囊征万象，未果回师。


1566年
 兴建汉达瓦底都城。


1568年
 阿瑜陀耶老王假称回阿瑜陀耶拜佛，逃回谋反。勃印囊亲征阿瑜陀耶。


1569年
 勃印囊王军击溃来援阿瑜陀耶的万象王军。攻破阿瑜陀耶城，阿瑜陀耶臣服。


1570年
 勃印囊王从阿瑜陀耶出发往征万象。

卡随土司再献美女、贡品。


1572年
 锡兰王向缅王献公主。


1574年
 勃印囊王亲征万象，万象王避而不战。


1576年
 锡兰达摩巴拉王派人送来礼品与佛牙，请求出兵征伐锡兰岛其他三位君王。勃印囊王派两名大臣率2500名士卒乘船抵锡兰岛。锡兰各王大惧，皆表臣服。


1579年
 勃印囊王派王子出兵万象，协助平叛。


1583年
 东吁王南达勃因（莽应里）与阿瓦王交战，阿瑜陀耶王来攻。


1585年
 南达勃因派兵攻阿瑜陀耶，兵败返回。


1586年
 南达勃因御驾亲征阿瑜陀耶，驻军7月未果，于1587年年初返回。


1592年
 阿瑜陀耶王派军来攻，被击退。


1593年
 南达勃因派王储为帅往攻阿瑜陀耶，王储战死撤回。


1594年
 毛淡棉孟人叛乱，与阿瑜陀耶联手。阿瑜陀耶军来犯汉达瓦底，不久撤兵。


1598年
 东吁、若开联手攻汉达瓦底，城破，南达勃因逊位，东吁王朝亡。原属下纷纷叛离。

良渊王子决心以良渊为基地重振东吁王朝的雄风，人称良渊王朝（或第二阿瓦王朝）自此始。


1599年
 阿瑜陀耶军来犯。


1612年
 葡萄牙人鄂辛加（伽信加）据丁因，联合孟人莫塔马侯一起洗劫东吁城。


1613年
 良渊王朝阿瑙白龙（阿那毕隆）王亲征丁因。城破，鄂辛加被俘获，将其处死，并击败葡萄牙来援水军。


1614年
 阿瑜陀耶王派军犯德林达依地区，被击溃。

阿瑙白龙王进军清迈，征服清迈全境。


1615年
 阿瑙白龙王派兵征若开，克丹兑。


1619年
 亚齐王派使来缅。


1628年
 阿瑙白龙王被其子明耶岱巴（弥利提波）谋害驾崩。


1629年
 达龙王（他隆）镇压明耶岱巴后即位。


1630—1631年
 若开连续两次来使通好。


1632年
 达龙王征清迈。

达龙王遣使通好若开。


1633年
 达龙王遣使通好阿瑜陀耶。


1634年
 毛淡棉孟人叛乱。

若开使臣来缅。


1635年
 达龙王迁都阿瓦。


1647年
 达龙王平息阿敏信德娄叛乱。


1659年
 南明永历帝避清兵追杀入缅。永历部下与缅军交战。


1661年底
 清朝向缅王索还永历。


1662年初
 阿瓦卑明（莽白）送回永历。


1663年
 阿瑜陀耶军进犯莫塔马，被缅军击溃。


1675年
 阿瓦明耶觉廷（弥丽㤭提）王派兵进军阿瑜陀耶。


1691年
 卡随使者来缅。


1699年
 卡随使者来缅。


1700年
 阿瓦色内（娑尼）王派军进讨阿瑜陀耶。


1702年
 卡随派使者来献美女。


1704年
 色内王派人往迎卡随公主，次年与其成婚纳入宫中。


1711年
 卡随使者来缅。


1723年
 卡随土司设计将阿瓦德宁格内（达宁格内）王之迎亲使臣诱捕。缅军进剿卡随。


1727年
 清迈叛乱，德宁格内派军清剿。


1731年
 德宁格内再次派军进剿清迈。


1737年
 卡随叛变，来犯缅境。


1738年
 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王派员向卡随进军，缅军大败。


1739年
 卡随军袭扰阿瓦。


1740年
 汉达瓦底孟人谋反，德门陶（斯弥陶）称王。


1741年
 卡随派使者来阿瓦，表示通好。


1742年
 孟人侵袭阿瓦城乡。


1747年
 德门陶出走清迈、阿瑜陀耶。汉达瓦底孟人推举彬尼亚达拉（莽哒喇）为王。孟人进攻阿瓦。


1751年
 中国派使者前来通好。


1752年
 汉达瓦底孟人攻破阿瓦城，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被掳往汉达瓦底。


1754年
 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即后来人称：劫抵汉达瓦底王者）被孟人溺死水中。良渊王朝亡。




附录三 主要译名对照索引



（一）人名



	译名
	旧译名
	原文拼音
	备注



	阿毕罗阇
	阿婆醯罗娑
	Abhiraja
	



	阿丁克亚
	阿散哥也
	Athinkhaya
	



	阿朗悉都
	阿隆悉都
	Alaungsithu
	



	阿瑙白龙
	阿那毕隆
	Anaukbetlun
	



	阿奴律陀
	
	Anawrahta
	



	巴基道
	弗极道、孟既
	Bagyidaw
	



	拜丁里
	伯梯利
	Paiktheinle
	



	卑明
	莽白
	Pyemin
	



	贝当
	白东
	Peittang
	



	贝东
	白当
	Peitthon
	



	骠绍梯
	骠苴低、骠苏蒂
	Pyusawhti
	



	彬比亚
	频耶
	Pyinpya
	



	彬德莱
	平达格力
	Pindale
	



	彬尼亚勃尤
	频耶伐流
	Binnyawaru
	



	彬尼亚达拉
	莽哒喇、频耶哒喇
	Binnyadala
	



	彬尼亚达马亚扎
	频耶昙摩耶安
	Binnyadammayaza
	



	彬尼亚江
	频耶乾
	Binnyakyan
	



	彬尼亚仰
	频耶兰
	Binnyaran
	



	彬尼亚乌
	频耶宇
	Binnya U
	



	波道帕耶
	孟云
	Bodawphaya
	



	勃印囊
	莽应龙
	Bayinnang
	



	卜巴苏罗汉
	布波修罗汉
	Pouppa Sawrahan
	



	达拉蒙帕耶
	泰罗牟骠
	Tharamunphaya
	



	达龙
	他隆
	Thalun
	



	达马塞底
	达摩悉提
	Dammazedi
	



	代傣
	泰克丁
	Thaiktain
	



	丹奈
	丹尼
	Tannet
	



	德彬瑞梯
	莽瑞体
	Tabinshwehti
	



	德多明帕耶
	他拖弥婆耶
	Thadominphaya
	



	德勒帕耶
	多罗般
	Taraphya
	阿瓦王朝一王名



	德勒帕耶艾
	答里必尼
	Taraphayange
	实皆王朝一王名



	德勒帕耶基
	答里必牙
	Taraphayagyi
	实皆王朝一王名



	德门陶
	斯弥陶
	Smin htaw
	



	德宁格内
	达宁格内
	Taninganwe
	



	登卡
	梯因迦
	Theinkha
	



	登科
	梯因屈
	Theinkho
	



	登空
	梯因孙
	Theinkhun
	



	底哈都
	僧哥速
	Thihathu
	彬牙王朝一王名



	底哈都
	梯诃都
	Thihathu
	1421-1425年在位阿瓦王



	底哈都（卑松底哈都）
	梯诃都罗
	Thihathu
	1468-1480年在位阿瓦王



	底坦
	泰克丁
	Thaiktain
	



	丁里拜
	梯利伯
	Thinlipaik
	



	丁里姜
	梯利干
	Theinlikyang
	



	丁里姜艾
	梯利干尼
	Theinlikyangnge
	



	都信德伽育毕
	多伽踰毕
	Thushin Takayutpi
	



	都耶
	
	Thuye
	



	多岸发
	思任发
	Thonganbwa
	



	多博发
	思卜发
	Thopoutbwa
	



	多汉发
	思洪发
	Thohanbwa
	



	多基发
	思可法
	Thokhyibwa
	



	多锦发
	思机发
	Thokheinbwa
	



	多温发
	思伦发
	Thowunbwa
	



	鄂奎
	伽维
	Ngakhwe
	



	鄂瑙灿
	伽诺山
	Nganaukhsan
	



	鄂努
	伽奴
	Nganu
	



	鄂辛加
	伽信加
	Ngazinga（Brito）
	即葡人勃利多



	佛音
	觉音、佛陀瞿沙
	Buddhaghosa
	



	格礼杰当纽
	迦梨夷旦瑜
	Kalekyetangnyo
	



	宫错姜漂
	混修恭骠
	Kunhsawkyangphyu
	



	基梭
	弃须
	Kyiso
	



	加苏瓦
	迦苴
	Kyaswa
	实皆王朝一王名



	加苏瓦
	迦娑婆
	Kyaswa
	蒲甘王朝一王名



	姜都律
	干兜立
	Kyangdurit
	


	
	
	
	



	江喜陀
	
	Kyansittha
	



	（五象主）觉苏瓦
	伽悉信
	Ngasishin Kyawswa
	



	觉苏瓦
	㤭苴
	Kyawswa
	



	觉苏瓦艾
	㤭苴尼
	Kyawswange
	



	开卢
	基流
	Khelu
	



	坎腊
	乾罗
	Khanlat
	



	坎朗
	乾隆
	Khanlang
	



	雷穆陶
	穆陶
	Leitmutaw
	



	良吴苏罗汉
	良宇修罗汉
	Nyang U Sawrahan
	



	良渊王
	
	Lord of Nyangyan
	



	蒙腊
	牟罗
	Munlat
	



	孟养德多
	孟养他忉
	Mohnyinthado
	



	孟养色伦
	孟养思伦
	Mohnyinsalong
	



	敏最
	敏维
	Myinkywe
	



	明标
	明波（明波梯诃波帝）
	Minpyauk
	



	明基纽
	明吉瑜
	Minkyinyo
	



	明基苏瓦绍盖
	明吉斯伐修寄
	Minkyiswasawke
	



	明康
	明恭
	Minkhang
	



	明康第二
	明恭
	Minkhang
	



	明拉艾
	弥罗尼
	Minhlange
	



	明耶岱巴
	弥利提波
	Minyedeippa
	



	明耶觉苏瓦
	弥利㤭苴
	Minyekyawswa
	



	明耶觉廷
	弥丽㤭提
	Minyekyawhtin
	



	明因那拉登卡
	那罗帝因迦
	Minyinnaratheinkha
	



	摩别那拉勃底
	无毗那罗波帝
	Mobye Narapati
	



	摩诃达马亚扎迪勃底
	摩诃陀摩耶沙底波帝
	Mahadammayazadipati
	



	牟克曼
	
	Mukkhaman
	



	罗西姜
	
	Rathekyang
	



	那腊勃底
	那罗波帝
	Narapati
	



	那腊勃底西都
	那罗波帝悉都
	Narapatisithu
	



	那腊底哈勃德
	那罗梯诃波帝
	Narathihapati
	



	那腊都
	那罗多
	Narathu
	蒲甘、彬牙各有一王



	那腊瓦亚
	那罗伐罗
	Narawara
	



	南达勃因
	莽应里
	Nandabayin
	



	瑙亚塔明耶
	那罗多弥夷
	Nawrahtaminye
	



	瑞当代
	瑞东帝
	Shwetangtet
	



	瑞朗
	瑞隆
	Shwelang
	



	瑞茂
	瑞穆
	Shwehmaut
	



	瑞南觉欣
	瑞南乔信
	Shwenankyawshin
	



	瑞翁蒂
	瑞安梯
	Shweongthi
	



	萨牟陀梨
	
	Thamouddariz
	



	色雷鄂奎
	沙里伽维
	Sale Ngakhwe
	



	色内
	娑尼
	Sane
	



	叟格德
	须迦帝
	Sukkate
	



	苏卢
	修罗
	Sawlu
	



	苏蒙涅
	
	Sawmunnit
	



	苏涅
	邹聂
	Sawnit
	



	苏钦涅
	修金尼
	Sawkhinnit
	



	（阿丁克亚）苏云
	修云
	Sawyun
	



	梯罗明罗
	醯路弥路
	Htilominlo
	



	梯明尹
	低蒙苴
	Htiminyin
	



	吞毕
	东必
	Htunpit
	



	吞代
	东台
	Htuntaik
	



	吞漆
	东支
	Htunkhyit
	



	吞屯
	东温
	Htuntwin
	



	瓦里鲁
	伐丽流
	Wariru
	



	翁榜孔迈
	康孟
	Ongbhang Khongmain
	



	乌兹那
	乌娑那
	Uzana
	蒲甘王朝一王名



	乌兹那
	乌者那
	Uzana
	彬牙王朝一王名



	乌兹那比昂
	乌者那般
	Uzanapyang
	



	西都觉廷
	悉都乔丁
	Sithukyawhtin
	



	信绍布
	信修浮
	Shinsawbu
	



	亚扎底律
	罗娑陀利
	Rajadhiriz
	



	亚扎丁坚
	阿剌者僧加兰
	Rajathinkyan
	



	尹明拜
	苴蒙伯
	Yinminpaik
	



	竺多般
	
	Duttapang
	




（二）地名



	译名
	旧译名
	现地名
	原文拼音



	八莫
	蛮莫
	八莫
	Bamaw



	白古
	白古
	勃固
	Pego



	丹巴瓦底（丹巴提巴）
	担泊
	蒲甘
	Tanpawadi，Tanpadipa



	德林达依
	典那沙林、顿逊
	德林达依
	Taninthayi



	丁因
	沙帘
	丁因
	Thanlyin



	莫塔马
	马都八
	莫塔马
	Mouttama



	格礼
	嘎里
	格礼
	Kale



	给杜摩底
	
	东吁
	Ketumati



	哈梨奔猜
	
	清迈
	Haribhonza



	汉达瓦底
	罕礁越利
	勃固
	Hanthawati



	吉（国）
	
	加尔各答
	Kyi



	皎栖
	叫栖
	皎栖
	Kyaukhse



	炯（国）
	
	泰国
	Gywan



	卡随
	
	曼尼普尔
	Kathi



	良瑞
	洋桧
	良瑞
	Nyangshwe



	马达亚
	妈达耶
	
	Mataya



	孟赛
	
	腾冲
	Mainhse



	敏塞
	木连城
	敏塞
	Myinsain



	牟曹波
	木疏头
	
	Muhsobo



	欧波
	澳报
	
	Outpho



	万象
	林城、永珍
	万象
	Linzin



	翁榜
	安邦
	锡泊
	Ongbhang



	云（国）
	庸那迦
	清迈
	Yun











论历史上的英雄、 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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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序



托马斯·卡莱尔是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一位巨擘。在我国理论著作中，他是被批判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代表人物。在那百家齐喑，百花凋零的年代里，人们对他采取批判的态度，翻译出版他的著作不多。人们对他的生平与思想知之甚微，对其错误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深刻。为此，下面对卡莱尔的生平事迹，略作介绍与说明。

卡莱尔1795年12月4日诞生于苏格兰南部的一个乡村，是石匠的儿子。1814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毕生从事教学与写作，他由于积极向英国人介绍德国书刊而在德国出了名。1834年迁居伦敦，晚年被选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他一生反对奢华，1881年2月5日去世，按照他生前意愿，葬于他的故乡墓地。

卡莱尔是个勤奋认真的学者，智力超群，一般称他为散文作家、历史学家，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诸如《席勒传》、《威廉·迈斯特》（翻译歌德的作品）、《旧衣新裁》、《法国革命》、《宪章运动》、《文学史讲稿》、《挪威早期帝王史》、《书信集》等，不下30部。他的著作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曾经风靡大西洋两岸。

在卡莱尔的许多著作中，既有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同情，又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的揭露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说：“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0—312页。）例如，他在《法国革命》一书中说法国大革命是王朝和贵族的愚蠢自私所必然导致的报应。他在《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描绘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列举许多骇人听闻的悲惨事实后指出：“生活在无限财富中间的人民却死于饥饿；住在黄金屋里和围在谷仓中间的人民，没有一个人生活得到保障和满足”；“我敢说，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忍受。”（恩格斯：《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对此，恩格斯给予高度评价说：“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份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恩格斯又说，在当年英国出版的书中，“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这本书中经常碰到的一些精彩的地方，我不由得要翻译出来。”（同上书）

卡莱尔还以其独特的风格蜚声世界文坛。英语词汇中有Carlylism一词，其义项之一，意即“卡莱尔的风格”，就是指卡莱尔好用谈话式和不规则的长句，引入新词和德语词，大量使用比喻和典故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评论说：“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委靡不振、冗长累赘、数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1页）正是这种风格赢得了一批卡莱尔的崇拜者与模仿者。

和历史上众多名家学者一样，卡莱尔的思想也有局限和不足。他受德国哲学的影响，有神秘主义色彩，恩格斯说他和谢林的早期，有很多共同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他对现代的批判，他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做法紧密联系着的。在他后期的作品中，看不到对人民群众深表同情的言论，把人民视为懒惰、贪婪、无能的群氓，颂扬军事独裁者的作用，认为只有农奴的枷锁、奴隶主的皮鞭，以及腓特烈大帝时期军事训导官的铬铁和残酷无情的惩罚，才能使这些人得到拯救。（段忠桥译《卡莱尔》，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正是这种变化，疏远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

现在我们翻译出版的《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一书，结集了卡莱尔在1840年所作的六次讲演，它论述了神明英雄（奥丁）、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教士英雄（路德、诺克斯）、文人英雄（约翰逊、彭斯、卢梭）、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等六种不同类型共11位英雄人物。这本书在欧美影响甚广，出版商争相出版。

此书的主导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的历史”，这无疑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它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客观规律，把英雄人物的作用片面夸大加以绝对化，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英雄史观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危害极深。由于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至今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理应加以批判摒弃。但是，如果因此把这本书全盘否定，那就好比把洗过澡的污水与婴儿一起泼掉了。应该说，这是卡莱尔的影响极大的代表作，浓缩着他的基本思想。书中有他认真细致地汇集有关英雄人物的翔实珍贵资料，它既是英雄人物本身风貌的写照，又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特色。在他对英雄人物的评述中，确有不少合理的东西，不时有辩证法的光辉闪烁。人们从书中可以领略卡莱尔的独特风格：那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栩栩如生，好似生命再现；故事情节的细膩描绘，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生动的比喻、幽默讽刺的情趣，使人回味遐想；还有那博古通今、旁征博引的典故，惊人的记忆，以及行云流水优雅的笔调，更令人神往，叹为观止。再如他对英雄气概、独创精神、高尚品德——真诚、公正、人道、诚实不图虚假的颂扬，随处可见。人们从他的颂扬赞美中看出卡莱尔的为人。因为唯有高尚的人才会发现和歌颂高尚的东西。诚然人们还可以从这本书中发现，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这个主题内容的演变，即他从颂扬出自社会下层的英雄人物转到对帝王军事专制暴君的崇拜，可以看到英雄史观可悲的必然归宿，——要人们“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由上可见，不论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学，或是卡莱尔的思想本身，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

卡莱尔的思想渊博，内容丰富复杂，笔者不敢妄加评说。以上引述片断，只是借本书中译本出版之际，表示一个心愿，希望学术界、出版界进一步把这位在文化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作品，系统全面地翻译出版，补上我国学术中的一个空缺。因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这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的需要。

翻译卡莱尔这部独具风格的名著，译者力不从心。幸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指导与鼓励，先后经徐式谷、曾越麟两位编审审定，发稿前又得到世界史所张自谋研究员精心仔细的校订，在发稿过程中，陈应年编审还参照原书和日译本等对全稿作了全面的审核并统一体例，最后定稿，陈兆福编审给予不少帮助与支持。此稿历经八年的反复加工修改、审定，现在得以出版，在此一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谢忱。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和行家指正。


周 祖 达



1999年11月





第一讲 神明英雄奥丁异教：斯堪的纳维亚神话




（1840年5月5日 星期二讲演）


我在这里讲演，谈谈伟人，有关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出现时的风采，他们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塑造自己，人们对他们有何想法，以及他们做出何种功绩。——即论英雄，及人们对英雄的评价和英雄的业绩；亦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和人类事务中的英雄事迹。显然，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给予比我们现在希望讨论的更充分的论述。确实，这是个大题目，其广阔范围犹如世界历史本身那样无边无际。因为就我所知，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种种成就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他们是民众的领袖，而且是伟大的领袖，凡是一切普通人殚精竭虑要做或想要得到的一切事物都由他们去规范和塑造，从广义上说，他们也就是创造者。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成就，本是来到世上的伟人的内在思想转化为外部物质的结果，也是他们思想的实际体现和具体化。可以恰当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显然，对于这个题目，我在这里无法给以恰如其分的论述。

差堪自慰的是，无论从哪方面说，伟人都是良师益友。我们研究一位伟人，即使不够充分，也总会有所获益。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惠无穷。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你都不会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徘徊片刻。我们从相距遥远的国家和时代中选出的六类英雄，在外观上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忠实地观察他们，或许他们能给我们说明某些情况。如果我们妥善地研究他们
 ，我们应该可以窥见世界历史的精华。如果此时此刻，不论在何种程度上，只要我能向大家阐明英雄品质的含义，阐明在一切时代中使伟人与凡人相结合的神圣关系（因为我完全可以采取这种称呼）；我将十分愉快；因而这就仿佛说我尚未详细论述我的主题，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我必须尝试一下。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对他自身来说是首要的事情。这句话从任何意义来说，都是有道理的，对个人如此，对众人组成的民族也是如此。我在这里说的宗教信仰，并非指某个人自己宣称信奉的教会信条，也不是指某个人用语言或其他方式来表示和拥护的宗教教义；这些完全不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我们看到种种自称信奉宗教的人，按其中的不论哪条教义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有价值的，也或许是没有价值的。这种入教的誓言和宗教主张不是我说的宗教信仰，它们往往出自人们的表象，出自仅仅为自己辩解，即使说得娓娓动听。我所说的宗教信仰，是指一个人实际上信仰一种事物（这种信仰甚至
 不必向自己起誓许愿则已足够，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个人实际上铭记心灵深处的事物；而且能确切了解他与这个神秘世界的至关重要的关系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中的本分和命运。这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且创造性地决定其他一切事物。这就是他的宗教信仰
 ；否则就可能只是他怀疑宗教的态度或非宗教信仰
 ：按这种态度，他感到他自己在精神上与冥冥世界或虚无世界有所联系。由此我说，你若能给我说明这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就在很大程度上向我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将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此，人们要研究一个人或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仰的是什么宗教？他们信奉的是异教吗？是崇拜多神吗？是以生命奥秘为纯粹感性表象？是因以其中自然力量为认识的第一要素吗？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吗？是信奉一位上帝，而这位上帝不仅是真实的，而且还是唯一真正存在的吗？时间是经过其一分一秒的瞬息而系于永恒的吗？异教的权力王国是被更高贵的至高权威所取代，那是教皇陛下吗？或他们对宗教是持怀疑态度的吗？即对是否存在冥冥世界，对除了狂人以外是否有任何生命的奥秘，持疑信参半的态度，或满腹疑问，或表示不信，或断然否定。解答了上述问题，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人类史或民族史的精华。思想是人类行为之本，感情是人类思想的根源；而决定人类躯体和存在的乃是人类的无形的精神世界。我认为，宗教乃是有关人类的大事。在我们的讨论中，尽管我们会受局限，但把考察的重点引向宗教方面是有其好处的。这个问题弄清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奥丁 
 

注



 是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中心人物，是浩瀚万物的象征，我们选他作为系列讨论的第一位英雄。让我们对这位神明英雄，这种最古老、原始的英雄品质的形态进行初步的探索。

这种原始的异教，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非常怪异陌生的事物，简直不可思议。一片错觉、困惑、虚幻和荒谬引起的糊里糊涂而使人无法摆脱的迷津，掩盖着全部生命。这使我们充满惊异，几乎难以置信。因为心智正常的人竟能平静地睁着眼睛去相信这种教义，并以此指导生活，实在使人难以理解。那些人还把不幸的同代人当作神来崇拜，不仅如此，甚至还崇拜偶像、各种生物及非生物，并且根据他们的宇宙观炮制一些使自己迷惘困惑的幻象。所有这些看来都像难以置信的神话。然而，他们当时曾这样做却是确凿的事实。这类妄用崇拜和信奉异教造成的荒谬绝伦的迷津，确实使那些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人们奉若神明，安之若素。这真是怪事。其实，如果我们为人类已达到比过去更纯真的幻想高度而高兴时，那么，我们对当时人类内心深处的阴暗而不妨暂停忧愁与沉默。这类事物，过去曾有，现在也有；人所共有，我们亦不例外。

某些抽象理论家对这种异教信仰所做的解释过于简单，他们认为，异教纯系谎言、僧侣权术和欺骗，任何心智正常的人绝不会相信，只有设法去说服一些心智说不上正常的人去相信！因此，反驳这种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假说，则往往成为我们的责任。我由此开始批驳这种关于异教的假说。同时，也涉及其他各种主义
 ；关于这些主义，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曾力求赖以立身于世。各种教义本身均有其真理，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谎言和欺骗固然很多，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是宗教在较早期的衰落阶段，诈骗更是比比皆是。但是，欺骗绝不是最先影响宗教的，欺诈并不是宗教具有的健全状态和生命力，而是宗教的弊害，是宗教行将灭亡的必然预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点。在我看来最令人悲伤的假设是认为，欺骗产生信仰，甚至野蛮人也莫不如此。其实，欺骗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能使一切事物死亡。如果我们只看见有关任何事物的种种欺骗，如果不把欺骗全部否定，我们就看不到事物的核心。对于作为弊害和起腐蚀作用的欺骗，我们以至整个人类的唯一任务就是抛弃它们，把它们从思想和实践中加以清除。不论何处，人总是谎言的天敌。我发现喇嘛教本身有其真理成分。我们不妨阅读特纳先生根据实地考察而写成的那本观点公正、论述清晰却又流露怀疑态度的著作《出使记事》 
 

注



 ，便可明了。这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
 ，这个人
 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这是喇嘛教的真理，“可能找到”的观点是其独特的谬误。西藏僧侣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寻找哪个人是最伟大的，足以胜任统治他们的至尊者。这是拙劣的下策，但是，与我们认为最伟大的人总是某某贵胄的长子这种办法相比，它们是否相差很远呢？咳！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方法是件难事！我们只有首先承认异教的信徒们曾经相信他们的宗教是至诚真理，我们才能开始有机会理解异教。我们应该十分肯定，人们过去确实信奉异教，他们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一样，有明亮的眼睛和健全的感官，如果我们处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信奉异教的。现在的问题是：何种异教能够存在？

另一种比较值得重视的理论，是把这类事情归之于寓言。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它是诗人心灵的作用，是诗人心灵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影像，通过寓言的虚构，赋予人格化和形象的形式。他们还说，这符合人性的基本法则，这法则不论在任何地方，即使是在不太重要的事物中，都明显地起着作用。一个人有了强烈的感受，总要力图把它表达出来，力图了解呈现在他面前的生动形态，似乎其中蕴含着一种生命和历史的真实。无疑，这种法则是存在的，而且是人性最深处的法则之一，也必须肯定，它在宗教信仰中确实起着根本性作用。对这种把异教的起因全部或大部分归之于该法则的说法，我虽然认为它比较值得重视，但并不能说它就是正确的假设。试想，人们
 能相信一则寓言和诗人的一项文字游戏并以此作为我们的生活指南吗？人们需要的不是游戏，而是严肃认真。生活在世上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事情，死亡对人来说也不是游戏。人的生命绝不是游戏，它是严峻的现实，活着完全是严肃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这些持寓言为宗教起源观点的理论家，虽然正在走向真理，但他们也未到达真理。异教信仰确是一种寓言，是人们对世界感受和认识的一种象征，一切宗教亦复如此。这种象征总是随着对世界感受与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甚至本末倒置，把结果和目的当作起源和动因。人们需要的不是美丽动听的寓言和诗人完美的想象，而是要知道：对这个世界应抱什么信念，人生应该奔向何方，在人们奇妙的生命中，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忧虑，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天路历程》一书，是优美、公正而严肃的寓言作品，但是班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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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寓言的产生能先于
 它所表现的信仰吗？宗教必须早已存在，为人们所敬仰，然后
 才会有寓言作为其影子出现。寓言虽有其十分严肃性，但比起力图以诗意来表现的威严的事实和科学的确实性来，可以说它是戏剧性的
 影子，不过是幻想所起的作用。寓言是必然性的产物，而不是其创造者。不论是班扬的寓言，还是其他任何寓言都是如此。因此，对于异教仍需探讨，其科学的必然性来自何方？那些令人困惑的各种寓言、谬误和混乱的根源出自何处？它是怎样的？它是什么？

不论在这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妄图对异教的年代久远、令人困惑和模糊不清的错综复杂现象进行“解释”，无疑是愚蠢的。这种现象不像遥远的大陆、坚实的土地与事实而是像虚无缥缈的幻境。这种现象过去虽然是真实的现在已不复如此。我们应该理解，这种表面的幻境一度曾是真实的，它不是诗人的寓言，更不是诡计和欺骗所创造的。我认为，人们绝不会相信空洞的废话，绝不会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受各种寓言的危害。在任何时代，特别是在早期真诚的时代，人们就有识别骗子和憎恶骗子的本能。我们不妨试一试，撇开异教起源于欺骗和寓言的说法，并热情地倾听那异教时代久远而杂乱的传说，看我们是否至少能够肯定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灵中存在着某种事实；他们也并不撒谎或精神错乱，而是在其本身低下的状况下保持真实和神智清楚。

大家都记得柏拉图有关想象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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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是一个在黑暗洞穴中长大的人，突然被带到高处去看日出。他看到我们早已习以为常、漠然置之的景象，会感到多么惊奇，欣喜若狂！他既有童年容易接受外界事物的感觉，又有成年人的熟练官能，他的整个心灵被这种景象所激动，他会认为，那肯定是上帝的安排，他的灵魂就崇拜倾倒在其面前。在原始民族中正是有这种孩童般的崇高性。在原始人中第一个异教思想家，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正是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兼有孩童和成人特点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童稚的单纯无拘束，又有成年人的深沉刚强。大自然对他来说尚无名称，他还没有能力像现代人那样把变化无穷的万千景象，如声音、形状和运动概括为宇宙、大自然等等的名称，——从而以一个名称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对于愚昧无知的野蛮人说来，一切事物都是新鲜的，还没有被各种名称和惯用语所掩饰，一切都毫无掩饰地闪现在他面前，美丽，可怕，而且不能言传。大自然对这种人来说，就像思想家和先知长期认为的那样是超自然的。这个花草繁盛而坚实的大地，有树木、山岳、河流和喧啸的海洋，时而是广阔深邃大海般的蓝天，呼啸掠过天空的风；时而又乌云密布，电光闪耀，冰雹降落，大雨倾盆，所有这一切都是
 什么？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还不了解，而且绝对永远不能了解。人们并不是因为有卓越的洞察力而排除了这个难题，而是由于我们过分轻率、疏忽与缺乏
 见识。正是因为我们不
 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现象也就不以为奇了。我们形成的各种观念完全受着传统、异端邪说和传言
 的重重包围与束缚。我们把乌云中的闪光称为“电”，还把它当作一门学问加以讲授，并从玻璃和丝绸的摩擦中得到类似的现象。但是，电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产生的？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科学已为我们作出了许多解释，但它还是浅薄的知识，因为它掩盖了伟大、深沉、神圣而不可知的无限领域，这个领域人们永远不能渗透，任何科学对此也显得非常肤浅。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科学，这个世界仍然是个奇迹。任何对它进行思考
 的人，都会感到奇妙莫测，以至不可思议
 。

世界上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
 ，那个无始无终、无声无息和永不停止的东西，叫做时间
 。它像包容一切的无际海潮，人们和整个宇宙
 好似漂浮海潮上的薄雾，像幽灵般时隐
 时现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瞠目的奇迹，——因为我们无以言传。——哎呀！野蛮人对这个宇宙能了解什么呢？而我们又能知道多少呢？这是一种力量
 ，千变万化、形成无比错综复杂的力量
 ，这种力量独立于我们以外
 。总之，力量
 不是我们，而是与我们
 完全不同的东西。力量
 ，力量
 ，处处皆是力量
 。人们本身也是中心的一种神秘力量
 。“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
 ，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而且，还可以断言，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思想家来说，如果这种力量
 可能存在的话，这也必定是一个奇迹。这个巨大无限力量
 形成的旋风包围着世上人们，它永不停息，无边无际，永恒持久。它究竟是什么呢？宗教徒的回答是上帝的创造；它是全能的上帝的创造！信奉无神论的科学，使用科学术语、实验等等办法，却不能自圆其说，把它视为可以装入莱顿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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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在柜台上销售的贫乏而无生命的东西。实际上，任何时候，人们如果真实地运用自身天生的感官，就会认为这是活生生的东西，——啊！是一种无法言传，像神一样的事物。既然各种科学无法解释，我们最好对它表示敬畏、虔诚地膜拜和保持心灵上的谦卑，不用言语，也可以沉默地崇拜。

现在我要进一步说明，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位先知或诗人来教导我们，去摆脱那些粗浅、不虔诚的束缚、术语和科学传闻。——古代真诚的灵魂尚未被这些东西所累，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当今世上的人们只认为天才是神圣的，而在当时则凡是关注它的人都是神圣的，当时的人们赤裸裸地面对这个世界。“一切都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让·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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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这样认为。这位智力超群的让·保尔有能力避开各种不实之词，但是当时却没有这些传闻。老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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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蓝宝石般的晶莹光辉（它那神奇般的蓝色光灿本身远比我们现在见到的要明亮），照耀着荒漠，照入野蛮人以实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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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坎，引导他走出荒芜的不毛之地，他的未开化的心灵充满感情却又无法以言语
 表达出来。老人星像是一只小眼睛，发自深邃的永恒向他闪烁，显示其内在的光辉。难道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原始人何以崇拜
 老人星，而后来的古也门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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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崇拜星辰？依我看，这就是各种形式的异教的秘密所在。崇拜就是超乎寻常的惊奇，对于事物无限的惊奇，就是崇拜。对这些原始人来说，他们看到周围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类似神明或神明的象征。

我们再来看看在这里面有什么永久真理因素。如果我们能放开思路和视野，不是也能通过每一颗星，通过每一片草叶看到上帝吗？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进行崇拜了。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每一物体中都有一种神圣的美，每一物体确实仍是“一个可以窥见无限
 本身的窗口”时，这种崇拜方式不仍有其价值、仍被视为人们所说的“诗人本性”的证明吗？凡能洞察万物中的美的人，我们称之为诗人
 、画家
 、有天才异禀、才华横溢的可爱人物。那些未开化的古也门人早就——以其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这种表现。但不论使用何种方式，他们能做到这一步就有其功绩，总比那些十足的笨蛋之所为、比起没有思想的牲口之所为，——即比毫无作为要好得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论见到什么事物都把它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对我们显示的象征，那么，我应当补充说人是比任何事物更主要的象征。人们知道圣·克里索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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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希伯来人的舍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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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约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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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上帝明显的启示时有句名言：“真正的舍金纳是人
 ！”是的，确实如此。这并非空话，而是真正符合实情。我们的本质，我们自称为“我”的内在奥秘，——啊！用什么言辞来表达这些东西呢？——应该说是上帝的气息，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在人身上的显示。人的躯体、各种官能和生命，所有这一切不全是那无名之物的外罩吗？虔敬的诺瓦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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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宇宙
 只有一座神殿，这就是人的躯体。没有比这崇高的形式更为神圣的东西。对人的膜拜就是对肉体中蕴含的天启表示崇敬，当我们把手放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接触了上帝。”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只是华丽的辞藻，其实不然。只要认真思索，就知道这本是科学的事实；这种言论表述揭示了事物实在的真理。我们
 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上帝非常玄妙难测的奥秘。我们不能理解它，也不知怎样表述它。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就能感知和体验，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这些实情，过去比现在更易感受。人类幼年时期的人们既有童稚般的新奇感，又有成年人的认真和深沉。他们不认为仅仅以科学名词便可通晓天地万物，而是只能以敬畏和惊奇的神情直接凝视它们，他们更能感受人和自然
 中的神性。——他们并非发狂而崇拜
 自然，而且崇拜人胜过自然中的其他任何事物。正如上述，崇拜就是无限敬仰，他们只要充分运用自己的官能和心灵的全部真诚，便能做到这一点。我把英雄崇拜看作古代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修饰因素。我可以说我之所谓异教的错综复杂现象，有许多根源，对星辰或自然物体的每一敬仰与崇拜，是一种根源，或是根源中的一个部分。但是，英雄崇拜却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是主根，其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吸取养分而发展起来的。

再说，既然连崇拜一颗星都有意义，那么崇拜英雄的意义就更大了！崇拜英雄就是对伟人卓绝的敬仰。我认为伟人总是值得敬仰的，实际上，此外再没有值得敬仰的东西了！在人们的胸怀中，没有什么比这种对高于自己的人产生的敬仰更高贵的感情。直到这时，以及在任何时刻，这种感情为人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我认为这是宗教的基础，不仅异教如此，而且更高更纯真的宗教，——迄今已知的一切宗教，都是如此。英雄崇拜，即以无比的炽烈之情，衷心敬仰与膜拜一位神一般的最崇高的人物，——这不就是基督教的萌芽吗？一切英雄中最伟大的是唯一至高无上者，——我们在此无须明说！让我们用庄严的静默，沉思那神圣的事情，就会悟出贯穿于世界上人类全部历史的最终的完美原理。

在比较原始但还不是难以
 表述的领域内，一切忠诚不是也和宗教信仰相似吗？信仰是对某个有灵感的导师，对某个高尚的英雄表示的忠诚。所以，作为一切社会不可缺少的忠诚，难道不就是源于英雄崇拜的产物，即对真正的伟人表示顺从和敬仰吗？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
 的基础之上的。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切显贵阶层，我们可称之为英雄
 统治即英雄政府——，或等级制度
 ，因为它也是非常“神圣的”！公爵（Duke
 ，拉丁文为：Dux）意即领袖；国王（King的词源是Kön-ning，Kan-ning
 ），意即有见识
 或有才能
 的人。社会中到处都有一种对英雄
 分等级的崇拜，——也就是对真正伟大和贤明人物的敬仰和服从。这并不是毫无
 根据的胡言乱语。我认为，实情确是如此。社会中的显贵要人们，好比是代表黄金的钞票——可惜，其中总会有一些是伪钞
 。有一些伪钞，甚至有许多伪造的假票，这尚无碍大局，但是，如果全部或大部分都是伪钞，人们就不能容忍了！那就会爆发革命，发出民主、自由
 和平等
 的呐喊。——由于全都是假票，没有黄金作后备，人民就会在绝望中呐喊，没有黄金，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类存在，像“黄金”般的英雄崇拜
 就会存在。

我充分注意到，有人认为英雄崇拜，即我所谓的英雄崇拜，在现今已经过时了，终于不存在了。这种否认当今时代伟人的存在，否认对伟人的需要的说法，是值得花些时间加以研究的。我们向评论家举出一位伟人，譬如路德，他们一开头就对他进行所谓“描述”，不是对他崇拜，而是从各方面加以评头论足，使他变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他们说，他只是“时代
 的产物”，是时代把他召唤出来的，时代主宰了一切，他毫无作为，他不过做了我们这些渺小的批评家也能做的事情而已！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可悲的。是时代
 呼唤出来的吗？哎！我们知道，各种时代
 都要竭力召唤
 自己的伟大人物，但是他们召唤，伟大人物并不一定能出现！当伟人没有出现，上帝没有委派他时，即使时代
 大声疾呼，仍不免陷于混乱和破灭，因为伟人未能应运而生。

如果我们想一想，只要能找到
 一位伟人，一位英明和诚实的人，其智慧足以真正识别时代的需要，其胆略足以将时代引向正路，那么，任何时代就不至于崩溃。这样的人是所有时代
 的救星。但是，那些平庸的时代
 ，由于人们没有信仰、苦恼和困惑，由于他们毫无朝气的疑虑特点和难以克服的境遇，软弱无能地陷入更深的困境而走向崩溃，所有这一切，我把它们比作干枯的柴火，正等待上帝的火种点燃。伟大人物有直接来自上帝的无穷力量，就是火种。他的言论是济世良言，人人都能信赖。他一旦把柴火点燃，一切都围绕他本身燃烧，变为和他自己一样的熊熊烈火。有人认为，是那堆干枯的柴火把他召唤来的。它们确实非常需要他，但是关于呼唤他——！——我想，那些人就是目光短浅的评论家，他们叫嚷：“看！难道不是干柴引起火来的吗？”对于一个本身就微不足道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不信仰伟人更可悲的了。就一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完全漠视精神上的火种，而只相信那堆干柴更可悲的了。这就是没有信仰的最终结论。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中，我们将会发现，伟人
 是他们那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救星，——他们是火种；没有他们，柴火不会自行燃烧。我早已说过，世界历史是伟人们
 的传记
 。

这些渺小的评论家力图宣扬无信仰和普遍的精神瓦解，但所幸他们并不总能完全成功。在任何时代总有可能产生伟人，足以说明他们及其理论是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论何时，他们都不可能把活着的人们心中对伟人的某种特殊的崇敬彻底消除，这种真诚的敬仰、忠诚和崇拜，即使还是模糊不清和歪曲的，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永远会有英雄崇拜
 。鲍斯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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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他的约翰逊 
 

注



 ，甚至在18世纪也是如此。不信宗教的法国人信仰他们的伏尔泰 
 

注



 ，对他掀起了一种非常奇特的英雄崇拜
 ，在他生命的最终时刻，他们“把他隐埋在玫瑰花下”。法国人对伏尔泰的崇拜，总使我感到非常奇怪。诚然，如果说基督教是英雄崇拜最高的实例，那么，对伏尔泰主义的英雄崇拜则是最低级的！他的一生是反基督的一生，在这方面又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对照。没有哪个民族像伏尔泰那样的法国人不容敬仰别人。挖苦
 是他们整个精神的特色，崇拜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可是请看，伏尔泰这位老人从费尔奈来到巴黎时，已是84岁高龄了，老态龙钟，身体虚弱。他们认为他也是一种类型的英雄
 ，他毕生锄邪扶正，解救卡拉斯们，揭露上层社会的伪君子面目。——总之，虽然方式奇特，他
 也像勇敢的人一样战斗。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说挖苦
 是重要的事情，那就再没有比伏尔泰更能挖苦的人
 了。他是他们每个人理想的化身，行为的楷模，在一切法兰西人中，最具有法国人的特点。实际上，他是他们的神，这样的神正适合于他们。因此，所有的人，从安托瓦内特王后到圣但尼港的海关关员，有谁不崇拜他呢？上流社会人士把自己乔装成酒店侍者。驿站站长大声喝令他的车夫说：“快点
 ，你是在为伏尔泰先生赶车呢。”在巴黎，伏尔泰坐的马车简直像“彗星核，后面跟随着像彗星尾的人群挤满整个街道”。女士们总要从他的毛皮大衣上揪一两根毛，作为神圣的纪念物加以保存。整个法国的最高尚、最美丽和最尊贵的人无不认为伏尔泰比他们更高尚、更美丽和更尊贵。

诚然，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奥丁到英国的萨缪尔·约翰逊，从基督教神圣的创始人到百科全书派已衰落的首领，不论何时何地，英雄都受到崇拜。情况将永远如此。我们大家都爱戴伟大人物：爱戴、尊崇和谦恭地拜倒在伟人面前，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为之真诚地折腰吗？啊，每一个真正的人，难道不是为尊崇高于自己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尚了吗？人们心中没有比这种感情更高贵、更神圣的了。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怀疑论的推理、平凡的琐事、任何时代的伪善和枯燥及其影响，都不能毁掉人心中这种高贵的、天生的忠诚与崇拜。在无信仰的时代，人们目睹形势江河日下，满目疮痍，它很快就要转变为革命的时代。对我来说，在这个时代，可以看到英雄崇拜的不可摧毁性，像永恒的磐石，在革命形势的摧枯拉朽中不会消失。在革命年代，人们周围事物的混乱遭难，甚至土崩瓦解，将会停止；不再
 继续。英雄崇拜则是永恒的基石，人们将藉此开始重建新时代。人类从不同的意义崇拜各路英雄，我们大家都尊崇伟人，而且必须永远尊崇。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剧变中有生命力的中流砥柱，——也是近代革命史的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点；否则，它将变为一片深不可测和漫无边际的海洋。

以上就是我在古老民族的异教中发现的众多事实。只是覆盖着一层古代陈旧的外表，但其精神却仍然是真实的。大自然仍是神圣的，它是上帝活动的显示，英雄仍是值得崇拜的：这正是一切异教在落后狭隘的早期形式下竭力要表达的。我觉得，对我们目前情况来说，斯堪的纳维亚异教比其他任何异教都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这首先因为它是最后一种异教，它在欧洲众多的宗教中一直延续到11世纪；800年前，挪威人还是奥丁崇拜者。其次，它也是我们祖先的信条，我们的血管里仍流着他们的血，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我们同他们仍有相似之处。奇怪的是：他们确信异教，而我们的信仰则迥然不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必要对挪威人粗浅的信条稍作考察。我们有比较可靠的办法来实现这点；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中，还有饶有兴趣的一点：即这些信条保存十分完好。

据地质学家表明：冰岛那个奇异的岛屿是由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片贫瘠和遍布熔岩的荒地；一年中有好多月淹没在昏暗的暴风雪中，只是在夏季才闪现短暂的山野美景。它屹立在北海中，严峻挺拔，岛上有皑皑雪山，汹涌的喷泉，含有硫化物的水塘和可怕的火山口，宛如冰霜之神与火神进行搏斗后留下的一个荒芜混乱的战场。——在那里，即我们几乎从不指望找到文献和文字记载的地方，上述事情却用文字记载下来了。在这片荒地的海滨，边缘则是多草的田野，在那里牲畜得以生存，人们藉饲养牲畜与捕鱼为生。看来，那里的人好像有诗人气质，他们有深刻的思想，而且能用言语将思想优美地表达出来。如果冰岛没有从海底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被北欧人发现，那确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诗人，很多是出生于冰岛。

萨蒙德是冰岛早期的一个基督教教士，可能是他对异教有眷恋难舍的兴趣，搜集了当时即将湮没失传的古代异教歌曲。——这些神秘主义的预言性诗歌绝大部分具有宗教色彩。斯堪的纳维亚的评论家们称它为《老埃达》或《诗体埃达》。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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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其词源不明，据说意为女祖先
 。约百年以后，斯诺罗·斯特莱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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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冰岛非常著名的绅士，曾受教于萨蒙德的孙子，在从事其他著述期间，着手整理这些诗歌，将全部神话汇集成一本散文概要；他用流传诗的新发现的断简残篇作了解释。这确是一部独出心裁的天才之作，人们可以称它为潜意识艺术；整个地说，它是一本表达清晰明白、至今读来仍有兴味的著作。这本著作就是《新埃达》或称《散文埃达》。通过上述著作和至今仍在北欧盛行的其他许多用冰岛文写的中世纪北欧传说
 ，以及用冰岛文和非冰岛文的评论，我们甚至今天仍可能仿佛面对面地直接洞察和了解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信仰体系。让我们不要再把它当作错误的宗教，不妨把它看作是古代的思想，试看我们是否能对它有所赞同。

我认为，这种古老的北国神话的主要特征，是把大自然的有形活动人格化，把物质的大自然活动被真诚而简单地视为完全是非凡的、令人惊奇的神圣事物。今天我们能作为科学加以解释的事物，他们都很惊异，把它作为宗教表示敬畏，顶礼膜拜。他们把那种隐秘的对人类有危害的自然力想象为“巨人
 ”，一种恶魔般的浑身长满粗毛的巨物。冰霜、火和海啸，这些就是巨人。而那些像夏日的炎热、太阳等友善的自然力则被视为众神。宇宙的统治权被分为这样两种力量，它们各据一方，互相残杀，永无休止。众神住在天上的仙宫即亚森园或神园中；而那些巨人居住的巨人之家，则在遥远、黑暗、混沌的地方。

所有这些奇谈怪论，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它并不是没有根据和毫无意义的。例如，作为自然力的火
 或火焰
 ，我们现在用某个通俗的化学名词来表达，从而把潜藏在一切事物内部的那种主要的奇特本性掩盖起来了。古代北欧人则把它叫做“罗克”，即巨人中一种反应极快的狡猾恶魔
 。据西班牙一些航海家说，拉德伦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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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野蛮人，也把他们从未见过的火当作居住在干柴中的一种魔鬼或神，认为人们一旦接触它，就会被狠狠咬住，而火是依靠干柴生存的。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倘若没有过去愚蠢行为的帮助，就不会有化学，我们也同样会认为火焰是奇迹，不知什么是
 火焰？——又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先知视冰霜
 为一种怪异的灰白色巨人，即白霜巨人或称为莱姆（意义均为白霜）。这种古老的词，现在几乎废弃了，唯有苏格兰仍用来表示白霜。莱姆
 在当时并非像现在这样看作无生命的化合物，而是指一个活生生的巨人或魔鬼。这个怪异的巨人莱姆
 ，晚上把他的马群赶回家，坐下来“梳理马的鬃毛”。这些马就是冰雹云
 ，或是疾驰的冰霜风
 。他的牛，——不，不是他的，而是他的亲戚巨人海米尔的，这些牛就是流动的
 冰山。这个海米尔能用其魔眼“扫视岩石”，而岩石便崩裂
 。

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雷仅仅是云层中阴阳电发生作用的结果，而认为是唐纳神（即雷神）或托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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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即友善的夏热之神的摆布。打雷是他发怒，乌云密布是托尔神皱起双眉的怒容，天上发出的闪电是托尔神挥舞其手中那个无坚不摧的大锤，他驱动隆隆的战车通过山顶，那就是轰鸣的雷声，他愤怒地“吹他的红胡子”，那就是雷前呼啸的风暴。再有是鲍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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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美丽、公正和慈善的正直之神（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发现他像基督），就是太阳。太阳是可见的万物中最美的，在人们有了各种天文学说和历书之后，他还是奇妙的，仍然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听到过的最著名的神，也许是德国词源学家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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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的希望
 之神。希望
 之神能给予人们所希望
 的一切！这不就是人类精神的最真诚而又最原始的呼声吗？人类过去形成的这种最原始
 的理想，在近代精神文明的各种形式中仍然显示出来。然而更深入的思考必然会使我们了解，希望
 之神并非真正的神。

至于其他各种神和巨人，我只从词源学方面予以提及。海啸是巨人埃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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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巨人。据我所知，直至今日，在我们的特伦特河上，当洪水泛滥时，就会出现危险的回流或旋涡，诺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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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手们称它为埃格
 ，意为涌潮，波涛，他们大声疾呼：“小心，埃格
 来了！”奇怪的是，这个词像沉入水中的世界露出的高峰一样幸存至今！诺丁汉水手们的祖先
 曾经信仰埃吉尔神。确实，我们英国人同丹麦人、挪威人有着密切的血统关系；或从本质上说，丹麦人、挪威人和撒克逊人，除了像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等之间有表面上的不同外，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我们全岛上，由于过去不断的外来入侵，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与丹麦人混合。当然，我认为，这种现象在东海岸较为明显，而北方地区最为突出。亨伯河以北，整个苏格兰平民百姓的语言仍有很浓重的冰岛语成分，它的德语特色仍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色彩。因此，如果说得好听一些，他们也是“诺曼底人”即北欧人！

至于主神奥丁，我们以后再论。现在请大家注意，斯堪的纳维亚异教的本质，实际上也是一切异教的本质在于：把自然力视为神圣的、巨大的和人格化的力量，或是当作神，或是当作魔鬼。不难理解，这是人类对无比巨大的宇宙总是敬畏和惊奇而表现出自身的幼稚思想。我认为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信仰体系中存在着某些非常真诚的、非常重要而有气魄的东西。它与古希腊异教的轻快优美性有显著的不同。斯堪的纳维亚信仰体系的特征是普遍的单纯性与质朴性。这是一种思想，即深沉、直率和诚挚的心灵的真诚思想，对周围事物完全开放，并对这些事物作直接和真诚的检验，这正是一切时代中一切完美思想的首要特征。它不像希腊异教那样优美轻快半似嬉戏；而是显示出本身某种简朴的真实性和淳朴的力量，表现自身一种深切而原始的真诚。比起美丽的阿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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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塑像和明朗轻快的神话来，北欧的神话，令人感到奇特。据传说，众神为了宴请海啸巨人埃吉尔需要“酿酒”，派托尔神到巨人国取大锅。托尔神历尽艰险，终于取到了锅，将它扣在自己头上，像戴了巨大的帽子，然后摇晃着离去。他全身被锅罩住，锅把挨到了他的脚跟！北欧神话体系的特征，是崇仰一种庞然大物，即巨大而笨拙的巨人。这种巨人，虽力大无比，却都是质朴粗野，孤独无援地迈着不稳的阔步。只须考虑他们关于创世的最早神话，这种特征尤为明显。巨人伊默是由“暖风”和冰霜与火的斗争留下的混杂物所造成的。众神把他杀死，决定用他来创造一个世界，他的血变成海洋，他的肉化为陆地，他的骨骼成为岩石，他的眉毛建成众神居住的仙宫，他的头盖骨变为无边无际的苍穹，他的脑浆化为云彩。其想像力远远超过大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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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故事！这种宏伟的、巨人一般的、庞大无比的原始思维，——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演变为莎士比亚和歌德作品中更为坚实的崇高特色，它已不是巨人般的，而是神一般的，其力量比巨人更为强大！尽管如此，——这些古人，无论从肉体上或精神上来说，都是我们的祖先。

我也欣赏古代北欧人关于伊格德拉西尔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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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想象。他们把一切生命描绘成一棵树。伊格德拉西尔就是生存的白蜡树，它的根深扎在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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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死神的冥府；它的树干耸入云霄，树枝伸展在整个宇宙上空，这就是生存之树。在它的根部，——即死神的王国里，坐着三个命运女神
 ，即现在、过去和未来，她们用圣井之水浇灌树根。“树枝”从萌芽到落叶——这就是世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各种事物的经历，各种事情的完成或灾难性的结局，——它贯穿在任何空间和时间。这不就是说，每片树叶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每一条须根是一言一行吗？而它那许许多多树干就是各民族的历史。那瑟瑟树声就是古往今来人类生存的喧闹。它在那里成长，由于它，人类激情的气息通过它发出沙沙的声响，——有时则像暴风一般怒号，像众神的咆哮。这就是伊格德拉西尔树，即生存之树。这就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就是已做过的、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一切，“是To do（做
 ）这个动词不定式的各种变化形式”。我们考虑一下人类事物怎样循环变迁，其中每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再考察一番我今天向大家讲话的言语，它不仅吸收密西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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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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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来自最初开始说话的一切人。——我认为没有比这棵树的比喻再贴切的了。真是美妙，既完美又壮丽。这个“宇宙机器
 ”——唉，与它对照思索一下，确实就是如此！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自然的观点非常奇特，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究竟来自何方，我们不愿被迫详加讨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说：“它起源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首先是具有原始思维能力的最早的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思想，我们应该称他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第一个“天才人物”！世界上的芸芸众生怀着动物那种说不出的模糊惊奇感情，或者怀着人所独具的那种痛苦而无法弄清的惊奇感情，从这个世界匆匆离去，直到伟大的思想家即有创见的人物
 、先知出现，用语言形式表达的思维焕发所有人进行思维的潜在能力。这正是思想家、精神上的英雄人物的作用。他所说的，所有的人决不是不想说而是渴望要说。于是，所有的人的思想像是从痛苦的着了魔似的昏睡中开始醒来，围绕他的思想；并对它作出响应说，是啊，正是如此！人们高兴得像在黑夜中见到了曙光。实际上，这不就是从非存在到存在，从死到生的觉醒吗？我们至今仍尊敬这样的人，称他为诗人、天才等等。但是从这些原始人看来，他是真正的魔术师，是能为他们带来意外幸福奇迹的创造者，是先知，是上帝！——人们的思想一旦被唤醒，就不会再安睡，它自身会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经过一个接一个的人，一代接一代的继承成长，——直到它臻于完美地步，这种
 思想体系不能再向前发展，而必须让位于别的思想体系时止。

我们相信，对北欧人来说，现在名为奥丁的北欧主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导师，是人们灵魂与肉体的主宰，也是一位其价值不可
 估量的英雄，人们对他无限敬仰，超越了他们的认识界限，变成了崇拜。他不是有清晰表达思维的能力，还有其他许多不可思议的能力吗？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他怀着无限感激之情，由衷地认为理应如此。他不是为他们解开了这个世界的斯芬克斯 
 

注



 之谜，为他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命运提供可靠信念吗？由于他，他们了解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将来应该追求些什么。由于他，生活有了音调悦耳的语言来表达，而且是他最早使生命充满活力！——我们可以认为这位奥丁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之源：不论奥丁是作为一位神，还是称作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第一位思想家，他其实是人群中的一个。他的宇宙观一经传播，在众人的思想中开始形成同样的观点，它发展，并不断地发展，人们总认为它是永远可信的。它铭刻在众人心目中，但肉眼无法看到，犹如隐显墨水写成的；一经他启发，人们就恍然大悟。不仅如此，世界上任何时代中的重大事件、一切其他重大事件的根源，不都是与思想家降世相关的吗！——

还有一点，我们不应忘记；要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两种《埃达》的混乱情况略加说明。这些作品并不是一种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严格地说，是多种相继体系的汇集
 。我们从《埃达》中看到的所有这种古代北欧人的信仰，犹如同一画面上的画，分不清距离远近。在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应该说，自从最早的信仰开始以后，世代相传，它各有不同形式的深度与广度。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思想家，从第一个起始，都为那种斯堪的纳维亚思想体系做出了贡献，不断给以新的提炼与充实，这是所有思想家的共同成果。可是，它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如何经过思想家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使其形态怎样相继发生变化，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埃达》中那种最后完善的形式，这些情况，现在无人知晓。至于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出现过像特拉比松德会议 
 

注



 、特兰托会议 
 

注



 那类宗教会议；是否出现过像阿塔纳西乌斯 
 

注



 、但丁和路德那样的人物，就犹如沉入寂静的黑夜毫无反响。我们只能知道它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一个思想家不论在何处出现，对他所思索的事物会有所贡献、有所补充，也会使其产生变革或引起革命。可惜的是，一切革命中最重要的“革命”，由奥丁亲自领导的革命，不是也像其他的革命一样已经消失了吗！奥丁有什么历史呢？当我们想到他曾经有
 过历史，却感到奇怪！因为奥丁是和我们一样的一个人，他身穿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衣饰，蓬乱的胡须，激动的眼神，粗鲁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言谈举止；和我们一样有忧有喜，像我们一样有四肢和容貌。——总之，本质上与我们是完全一样的，而且作出了如此的业绩！但是，他的业绩绝大部分已经消失，只留下这位创业者的名字。人们会说，明天是“星期三”，即奥丁日！可是，关于奥丁生平没有历史记载，没有文献可查，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猜测。

斯诺罗确实在他的《挪威诸王史》一书中，以极为朴素的手法，几乎是一种简洁的商务行文笔调记述着：奥丁是黑海地区一位英勇的君主。他拥有十二个贵族和许多平民，迫切要向外开拓。他率领这些亚森人
 离开亚洲，对外征讨，最后在欧洲北部定居，并发明了文字、诗歌等等。——不久以后被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主神加以崇拜，他的十二个贵族被认作他的十二个儿子，也像他一样成了神。斯诺罗对此深信不疑。与斯诺罗同一世纪的一个非常怪僻的北欧人萨克森·格拉马蒂克 
 

注



 更不犹豫，竟毫无顾忌地把每个神话中的历史事实当作丹麦或其他地方人间的实事记载下来。几个世纪以后，博学而谨慎的托尔费乌斯 
 

注



 通过计算为它确定日期
 。他说：奥丁到欧洲大约在公元前70年。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可靠根据，站不住脚的，无从说起。那都是久远久远以前的事，岂止超过公元前70年！奥丁的年代，他的冒险经历，当时社会的全部历史、人物和环境，同我们相隔不知多少千年，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

此外，德国那位古籍研究者格林甚至否定曾经有过奥丁这个人物，他用词源学予以证明。他认为奥丁
 一词的词源形式为Wuotan，这个词作为主神的名字遍及条顿语民族的各个地方。格林认为，这个词与拉丁语vadere，与英语的wade等类似的词有密切的联系，——其主要意义为最初的运动
 、运动的源泉和力量，因此是最高之神的合适称谓，而不是任何人的名字。他又说，在古代撒克逊、德意志及一切条顿民族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神（Divinity），由这个词派生的形容词全都指神圣的
 （divine）、至高无上的
 （supreme），或与主神有关的某些事物。这种说法很有可能！我们应该尊重格林在词源学方面的见解。我们姑且确认，Wuotan一词意指Wading，即运动
 的力量。可是，仍然存在着问题：为什么它只能指神，而不能同时又是英雄人物或推动者
 （Mover）的名字呢？至于形容词及其派生词，——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西班牙人由于他们共同赞美洛佩（Lope）这个人，从而习惯上把美丽无比的花朵和女性说成“洛佩花”、“洛佩女”吗？如果西班牙这种习惯发展下去，洛佩
 这个词不也就变为象征神圣
 的形容词了吗？实际上，亚当·斯密在他的《语言论》中推测，不论何种形容词都是这样形成的：有些全是绿的东西，因其主要特征是绿色，因而定其名为绿
 ，于是，另一种具有这类性质的东西如树，我们称之为绿
 树，——像我们仍在说“蒸汽
 机车”、“四驾马车”等等。斯密认为，一切主要的形容词就是这样形成的，最初是指的实体和事物。我们不能因为词源学上这类问题而否定一个人的存在！无疑曾经有过最早的导师和首领，肯定有过实际存在的奥丁这个人，奥丁这个词不是形容词，而是指实在的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一切传统的说法、历史和历史的反响，与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一致的，它使人们理解和确信这一点。

奥丁这个人是怎样被人们视为神
 和主神的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没有人希望对此作武断的结论。我已经说过，他的人民对他无限
 敬仰，至今还衡量不出这种信仰的程度。不过，可以设想人们自己对某个最伟大人物的衷心热爱会不断发展，以至超越
 一切界限充满了整个思想！或者，如果设想一下奥丁这个人，情况将会怎样呢，——由于他是一个伟大而深沉的人物，具有神感和神秘的潮水般的想像力以及不知来自何处的自我冲动，这对他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谜，使他感到恐惧和惊奇——觉得自己也许是神，觉得自己是“Wuotan”、“运动
 ”、至高无上的力量和神的某种流出物。从其着迷的眼光看来，整个大自然都是这种力量和神的令人惊奇的光辉象征；并认为Wuotan的某种流出物寓于其身！他不一定虚伪，他只是说出了自认为是最真实的话，但却是错误的。一个伟大人物，不论他是如何真诚，却不了解自己是什么
 ，——时而觉得自己在天上，时而却又觉得身在深渊。在一切事物中，最难测度的是——他自己！外界对他的看法和他对自己的估量，这两者奇妙地相互作用，有利于对问题的互相确定。由于所有的人都虔诚地崇敬他，由于他自己的朴实的灵魂充满着高尚的热情与爱慕，充满着旋风般的混沌无知和灿烂的新光芒，于是他周围的神圣的世界突然使一切变得神奇美妙，这种情景从未有人遇到过，此时他会怎样思忖自己呢？是“Wuotan”吗？所有人都回答，是“Wuotan”！

其次，我们要考虑纯粹的时间在这类事情中会起什么作用。如果一个人生前是伟大的，在他死后如何变得更加伟大十倍。这是传说就像暗箱
 放大器那样起着多么巨大的夸张作用啊！由于受人内心中爱慕和崇拜等激励，事物在人们的记忆中，在人们的想象中会得到夸张。在蒙昧无知的时代，没有日期或文献，没有书籍，也没有阿伦德尔碑文 
 

注



 ；只是到处留下了那些没有文字的纪念性的石塚。由于没有记载，任何伟人，一旦了解他的同代人均已去世，在三四十年间，就会变成神话式人物，更不用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了！——！——在这类问题上企图加以推论
 是无益的，它们不是用推理
 和图解可以解决的，从逻辑上显然是说不
 通的。对我们来说，像在巨大暗箱影像中心看出微弱的真实光线那样，能从极其遥远的历史中辨别出某些闪光，能辨别出它的整个中心不是荒诞和虚无，而是合乎情理的实在东西，也就足够了。

这道光芒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灵的黑暗大旋涡中照亮。他们的心灵虽然愚昧，却有活力，一心等待着光明，我认为，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至于这道光芒，怎样在以后神奇地扩展千百倍，以其绚丽多彩的种种形式闪耀，并不决定于它自身
 ，而取决于接受它的民族心灵。人们感觉到的光芒的色彩与形式，是透过雕花玻璃
 映现的。——想来也真奇怪，对每个人来说，任何最真实的事实，总要受人的性格的影响来塑造。我说过，最诚挚的人在和他的熟人交谈时，总会陈述他认为的事实
 是自然界的真实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或事实体现自身的方式，——即变成他认为的那种事实
 ，——不论过去和现在，都要受他自身思维法则的修饰。这些思维法则虽然微妙深奥，却是普遍的，永远起作用的。对每个人来说，自然界是他自身的幻觉，世界是“他自身梦幻”的复合。谁能知道所有这些异教寓言的形成脱胎于哪些难以捉摸的微妙精神法则！12
 这个数，是最可除尽的数，它能被2除，被4除，可以3等分、6等分。这是最奇特的数。——它是以确定黄道十二宫
 、奥丁的儿子
 数和其他许多以12为数的东西。任何有关数的传闻都有归为12的倾向，其他各个事物也都如此。而且也是无意识的，——并没有制造各种“寓言”的意思！但是，那些原始时代人的清醒目光会迅速洞悉事物的奥秘关系，从而完全坦然接受。席勒在《维纳斯的腰带》中认为，永恒的美学真理是一切美的本质。但是奇怪的是，——他审慎地避免提示古希腊神话家曾经有过讲述“批判主义哲学”的任何概念！——总之，我们不应继续讨论那些漫无边际的领域。难道我们不能承认奥丁是曾经实际存在的人吗？虽然在传说中确有不少讹误，但是，如果认为是纯粹的谎言、毫无根据的虚构和故意的讽喻，——而我们的祖先却相信它们，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奥丁的如尼文
 
 

注



 是他的一个重要特色。如尼文以及用它作出的各种“魔法”奇迹，成为传说中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如尼文是斯堪的纳维亚字母；当时的人们设想奥丁是文字以及“魔法”的创造者！他把他内心看不见的思想用书写文字表达出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这是第二种语言，它和第一种语言同样是令人赞叹的创造。人们记得秘鲁国王阿塔瓦尔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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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字的惊奇和怀疑的情景：他命令他的警卫西班牙士兵在其拇指甲上画一个神
 （Dios）字，又叫另一个士兵照样做，以确定这样的奇迹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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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奥丁给他的人民带来文字，他当然就会有很多魔力！

在北欧人中用如尼文书写，具有某种独创性。它不是腓尼基 
 

注



 字母，而是斯堪的纳维亚本土的字母。斯诺罗进一步指出：奥丁还创造了诗歌；诗歌是人类语言的乐曲，也是由这种神奇的如尼文符号谱出来的。设想人们都回到各民族的幼年时代，欧洲处在早期绚丽的晨曦中，一切沉浸在宏伟日出时朝气蓬勃的光辉中，欧洲人首先开始思索，向往未来。在这些坚强的人们心中充满着惊奇和希望，像孩童思想那样散发出惊奇与希望的无限光辉。当时，在大自然的坚强儿子们中，出现一个不仅是粗犷的首领和战士，以他野蛮的炯炯目光识别应该做什么，并以他狂暴的雄狮般的勇猛把事情完成；而且还是一个诗人，即我们所谓的诗人、先知和非常虔诚的思想家和发明家，——像真正的伟人一样。一个英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英雄；首先是他的灵魂和思想。这位奥丁在其原始的发音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却有话要说。他敞开伟大的胸怀领略这个广阔的世界和人生，并以非凡的言语作了表达。因此，我认为，他作为英雄，其外表虽粗野，却是一位聪明的、天才的和心灵高尚的人物。既然我们至今仍然敬慕这位超群的人物，那么，那些刚从蒙昧中醒悟，开始思维的原始斯堪的纳维亚人会怎样对待他呢！对他们说来，当时还没有任何名称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但感到他是崇高的，而且是最崇高的；是英雄、先知和上帝；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Wuotan。思想总是思想，不论它采取何种表达方法。从本质上推测，这位奥丁一定是具有最伟大人物素质的人。在其朴实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崇高的思想！他用以表达的粗陋的言辞，不正是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英语词汇的基本词根吗？他在蒙昧时代作出了如此的成果，犹如黑暗中点燃的明灯
 ，是显示原始人崇高心灵和智慧的明灯，也是至今仍照耀我们的唯一明灯。所以我说，他作为一个英雄，必定在那里发出光辉，使蒙昧时代多少得以启蒙，——这仍然是我们大家要继承的任务。

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典型的北欧人，是当时条顿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心中对他满怀无限
 敬仰；直至崇拜。他是无数重大事件的根源，他的功绩不断被发现，从久远的几千年来，涉及条顿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我说过，我们自己所说的星期三不仍是奥丁日吗？英语中一些地名的词根与此类同（例如，Wednesbury，Wansborough，Wanstead，Wandsworth），可见，奥丁也影响到英国，这些词本是同根生出的叶子！他是一切条顿民族的主神，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楷模。——他们
 就是这样敬慕这位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楷模；这是他在世上赢得的幸运。

因此，即使奥丁这个人本身已经完全消失了，但他的巨大影响却仍然体现在他的整个民族的历史中。这位奧丁一旦被承认为神，我们可以充分认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然观，即模糊不系统的自然观，不管过去怎样，从此开始完全不同的发展，变为一种新的方式。凡是奥丁理解的和用他的北欧古文字与音韵传授的一切，全条顿族人民都铭记在心，并加以发扬光大。奥丁的思维方式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即使在新的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每个大思想家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仿佛是从过去死气沉沉的深渊反射到摄像机暗箱上的巨大影像一样，显示出笼罩整个北方上空的巨大、混杂的画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奥丁这个人的生动写照吗？他的
 本来面目的巨大影像，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或隐或现地在那里发展，而且变得混淆不清。所以我说，思想终究是思想，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是虚度一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而已。

我认为，在这种原始形态的英雄品质中存在着非常动人之处；当时的人们尽管如此朴实无能，却对一位英雄衷心爱戴。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毫无用处，但它却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与人类自身共存的感情。如果说，现在我能在某种程度上表述我长期的深切感受，那么，我认为对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类生命的要素，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的灵魂。——这就是我们现在进行这个讨论的主要意义。我们现在已经不把伟人当作神了，也不再无
 限地敬仰他了。啊，不那样了！我们有
 了很多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伟人，或者对伟人根本也不予敬仰，——事情就会更糟。

这种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英雄崇拜，是古代北欧人观察宇宙和调节自身的全部方法，它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这是认识大自然的神性和人类的神性的一种原始的幼稚方法，它是最粗糙的，又是诚挚的、坚定的、巨人般的，象征着这个孩子将会成长为一个巨人！——这曾经是真实情况，现在却已不复存在了。它像是发自早已不在人世的我们祖先的被窒息了的沉闷声音，从遥远的年代向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现代子孙们呼喊道：“这是我们
 在那时候对世界的看法，即我们对这个宇宙和生命的深邃奥秘所能形成的全部影像和观念。不要藐视这些认识。你们现在已经超过了它，有了广阔的视野，但是你们也还没有到达顶峰，你们的观念虽已扩大了很多，但仍然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这种事情，不论何时，没有人能全部了解，即使再经过数千年的新发展，人们将会发现他们力争认识的仍然只是它的一部分，这种事物比人巨大，它是无限的，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的！”

我们发现，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以及一切异教的神话，其本质在于承认自然界的神性，是人类与其周围世界中那种显然在起作用却又看不见的神秘力量进行真诚的交流。应该说，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神话更为真诚。真诚是它的重要特征。它没有古希腊神话那样的优美，但它那高尚的真诚（应该说非常高尚）却使我们得到了安慰。我以为，真诚胜于优美。我感到这些古代北欧人对自然现象以开阔的眼光和心灵进行观察，非常认真和诚实，既幼稚而又成熟，有胸怀开阔的朴实、深沉和生气，是一种真实的、充满了爱和敬慕之情而又无所畏惧的方式。这确是一个勇敢而真诚的古代民族。人们发现，这种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异教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异教中对人及其道德义务的认识，虽然也并不缺乏，但它只是在各种更纯粹的宗教形式中表现为主要因素。的确，这是人类信仰史上一个重大特色和时代，是人类宗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人类开始把自身与大自然及其力量联系起来，对其充满了惊奇和崇拜，直到以后的时代，人类才认识到一切力量都是道德的，其重要之点在于区别善与恶、应该
 与不应该
 。

此外，我要谈一下《埃达》中所有那些难以置信的描述。我在前面提过，那些作品很可能为时较晚，即使是最早的那些描述，对古代北欧人来说，也很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可以说是一种充满诗意的游戏。正如前面所述，寓言与诗的描述，不是宗教信仰。首先有信仰，然后才有围绕信仰的寓言的积聚，犹如健康的身体围绕灵魂一样。我完全可以推测，古代北欧人的信仰，像其他各种信仰一样，当它主要还处在沉默状态，不能更多地表述自己，更谈不上歌颂自己的时候，是最充满活力的。

在《埃达》那些虚幻的内容中，在一大堆幻想的主张和传说中，在它们那些动听的神话里，使人们实际信仰的主要内容，可能超不过以下这些：如信仰瓦尔基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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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奥丁神殿
 ；信仰有不可改变的命运
 ；以及勇敢
 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瓦尔基莉
 是操有决定战场上生死大权的神，由她们决定的命运是不可违抗的，谁要是被指定战死，屈膝求饶也是无济于事的。这是古代北欧信徒的基本点，——对任何地方一切诚挚的人们都是如此，对穆罕默德、路德、拿破仑都同样适用。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将它作为自己的基础，用它作纬线编排出自己全部思想体系。于是瓦尔基莉们
 ，即这些操生死大权的选择者
 把勇敢的人引向天上的奥丁神殿
 ，只有那些卑劣的人和懦夫才被抛到别处，扔到死亡女神赫拉管辖的地区。我认为这是斯堪的纳维亚整个信仰的精华。他们心中清楚，必须做一个勇敢的人
 ，否则就会失宠于奥丁神而遭鄙视并被遗弃。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一番，其中是否包含某些有意义的东西！勇敢是人的责任，是永久的责任，古今同理。勇猛
 仍是有价值的
 。一个人的首要责任是征服恐惧
 。人们必须摆脱恐惧，否则一事无成。一个人不把恐惧踩在脚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奴性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华而不实的；他的思想是虚伪的，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隶和懦夫。奥丁的这一信条，如果我们剥开其真正核心，即使在当今也是符合实际的。一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勇敢，他必须奋勇前进，要像一个真正男子汉一样行动，——沉着冷静地相信上帝的安排和选择
 。总之，要毫无畏惧，不论现在或将来，一个人战胜畏惧的程度将决定他是怎样一个人。

当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那种勇敢是非常残暴的。斯诺罗指出：他们认为不在战场上死去是一种耻辱和不幸；当自然死亡即将来临，他们就会在自己肉体上割出许多伤痕，认为这样做，奥丁神就会把他们当作被杀的战士予以接纳。年老的国王们快死的时候，就让人把他们的身体放在船上，将船扬帆起航，并燃起小火烧船；等船一出海，就燃起熊熊大火，用这种方式为老英雄举行葬礼，顿时，在大海中升天！这是野蛮的血腥的勇敢，然而它也是一种勇敢，我认为这比没有勇敢要好。在古代海盗头目中，他们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不拔的力量！我推想，他们双唇紧闭，沉默不语，不觉得他们特别勇敢。可是，他们无视藏有可怕魔怪的狂暴海洋，也不把所有的人与物放在眼里，——他们不就是我们的布莱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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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纳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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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英雄的祖先吗！古代北欧这些海盗头目，从未受过荷马史诗的歌颂，但是，阿伽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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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勇敢，与他们中的某些头目，——例如与诺曼底的赫罗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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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勇敢相比，不过是一种小小的鲁莽活动，微不足道！赫罗尔夫，即诺曼底的罗洛公爵是一个粗野的海盗头目，至今在英格兰的统治中仍有他的影响。

即使那些历经多少世代的野蛮海盗行径，也不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对于确定谁是最强者
 ，谁可以统治谁这点来说是必需的。我还发现，北国一些君王有伐木者
 （Wood-cutter）的称号，即被称为砍伐森林的国王，其中必有缘由。我推测，实际上，很多国王既是伐木者又是战士。然而，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主要议论后者，——这使得某些批评家产生不少误解。因为任何民族都不能仅依靠战斗而生存，战斗并不能生产人们生存需要的足够用品，我认为真正的好战士，也总是真正的好伐木者，——即在各方面都是真正的革新者、明辨是非者、实干者和劳动者。因为真正的勇敢与凶恶根本不同，是一切的基础。一种更正统的勇敢，表现为与原始森林和大自然的各种邪恶凶残的力量的斗争，为我们征服自然。我们，作为这些前辈的子孙，不是将这种精神继承发扬了吗？愿这种勇敢精神与我们长存！

奥丁这个人具有英雄心声的谈吐，也有给人一种来自天堂的深刻印象，他向他的人民讲述勇敢的深远意义，以及人怎样由此而变成神。于是，他的人民由衷地产生了共鸣，相信他的这个启示，是来自上天的启示，并把他看作向他们传播启示的神。看来，这就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宗教的最初种子，一切形式的神话、象征性的习俗、思辨、寓言、诗歌和传说都自然地由此生长。这种生长——是多么奇妙！我把它看作一道微光，在斯堪的纳维亚人愚昧的巨大旋涡中闪耀并发展。然而，应考虑到，这愚昧本身中也是有活力
 的。这种愚昧的活力就是全体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急切的、欲说不能的未曾开化的心灵，只是热切渴望能够表达，永远不断地表达！这样，充满生气的教义就开始生长，不断地发展壮大。——就像一棵榕树，第一颗种子
 是至关重要的。以后，它的树枝扎入土里长出新根，如此蔓延，不断周而复始，我们就有了整片的树林，茂密的丛林，而这一切都始于一颗种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全部宗教，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人肖像的巨大影子”吗？批评家们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神话中找出有关创世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印度神话有些相似之处。如说圣牛阿登布拉“在岩石边舔霜”，这就有点像印度的一种神话，把印度的圣牛移植到严寒凛冽的北国。这完全可能；确实，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些事情，不论地域相距多远，也不论时代相隔多久，都会有相同性质的联系。思想是不朽的，只是会变化而已。我们这个星球上第一个开始思维的人，就是一切的首创者。以后才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古往今来，每一个真正思想家，都是奥丁式人物，以他的
 思维方式教导人们，他的肖像影子覆盖着世界历史的各个部分。

至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独具的诗的特色或优点，限于篇幅，而且它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关系，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现在保存的某些原始的预言书，如《老埃达》中的《瓦洛斯帕》，这是古代女预言家专心诚真之作。但是，比较起来，这些东西是一种空洞的附属物，后来的古代北欧吟唱诗人对此并不重视，主要是他们
 吟唱的诗歌得以流传下来。我估计在以后若干世纪里，他们继续吟唱这种充满诗意的象征性预言，像我们近代的画家绘画一样，但这时已不再出于内心的最深处，或者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我们在思想上处处应该牢记这点。

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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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北欧传说的片断，并不能给人以明确的概念，——正如蒲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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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准确地反映荷马史诗一样。这种传说并不像格雷所描写的那样，像是由畏惧和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的用黑色细方大理石建成的四方形的阴森宫殿。不，它虽然粗如北方岩石和冰岛的荒漠，然而在那些恐怖的事物之中，却蕴藏着热诚、朴实以至于微带欢快的情绪和粗犷的欢笑。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心地不会矫揉造作，他们无忧无虑。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粗犷的质朴、诚实和直率。托尔神“紧皱眉头”这是真正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怒容，“他紧握大锤，直到手指关节都发白
 了。”这些传说中还有一种美好的同情，真诚的同情。如说，正直之神鲍尔德要死了，这位美丽仁慈的正直之神就是太阳神。他们用尽百草替他治疗，却无法挽救。他的母亲弗丽嘉派赫莫德去找他。赫莫德骑马穿过许多幽深的山谷，绕出黑暗的迷宫，经九天九夜到达金顶桥。守桥人说：“是的，鲍尔德是打这里过去的，但是，死亡王国还在那边遥远的北方。”于是赫莫德骑马继续往前，跃过赫拉之门，即地狱之门，终于见到了鲍尔德，并同他谈了话。可是，鲍尔德不能获得释放。真是毫不留情！赫拉绝不会因为奥丁神或其他任何神而徇情把他放走。这位美丽高雅的正直之神只得留在那里。他的妻子自愿为他殉葬。他们就永远留在那里。鲍尔德把戒指送给奥丁，他的妻子娜娜送给弗丽嘉一个顶针
 ，留作纪念。——啊，多么动人！——

实际上，勇敢是同情的源泉，——又是真理和人类一切崇高善良品格的源泉。在这些描述中，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地那种粗犷、朴实的气势，引人入胜。乌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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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写的关于托尔神的优秀论文
 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灵上以雷神为友，不正是一种正直而诚实力量的表现吗？他们并没有被其雷声吓跑，却认为夏日炎炎，壮丽的夏日景色，雷声是不可缺少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喜爱
 托尔神和他打雷的大锤，并以他来取乐。托尔神就是夏日的炎热，既是雷神，又是平和勤劳之神。他以农夫为友，他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侍从是席阿尔费，意即体力劳动
 。托尔神本人也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蔑视平凡的劳动。他还不时地到巨人国旅行，驱走那些混乱的寒霜魔鬼，降服它们，至少使它们受到限制与损伤。某些类似的各种传闻，还非常幽默。

如上所述，托尔神到巨人国去找海米尔的大锅，使众神得以酿酒。庞大的巨人海米尔一出场，他的灰胡子上尽是白霜，用它的眼神能把石柱劈开。托尔神经过艰巨的争吵，夺得了大锅，把它扣在头上，“锅把够到他的脚跟”。古代北欧的吟唱诗人，对托尔神有一种充满爱的戏谑。据评论家们发现，海米尔的牛，就是冰山。那些巨大而粗野的大人国的神，——只要加以教化，就可以变成莎士比亚、但丁、歌德作品中那样的人物！现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品，都已成为过去了，——托尔这个雷神已变成能杀死巨人的杰克，但是创造这些神话的精神依然存在。真奇妙！万物有生有死，但却不彻底消灭！至今我们仍可奇妙地发现古代北欧信仰这棵宏伟的世界之树上的细枝。这个贫困的杰克，脚穿神奇的千里靴，身着黑色外衣，手持利剑，他就是从北欧信仰这个哺育室里成长起来的一个。苏格兰的许多民歌，其中如海因德
 ·埃丁
 ，更确切地说爱尔兰的红埃丁
 都是来自北国，埃丁
 显然是个巨人。不仅如此，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是这同一棵世界之树上的细枝，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哈姆雷特实际上就是神话中的人物阿姆来斯。还有他的父亲，在睡着时被人用毒药灌入耳中害死等等情节，都是北欧神话的影子！古代的萨克森照他自己的习惯，把它写成丹麦历史。莎士比亚则据此创作，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剧情。这就是北欧信仰那棵世界之树上长出来的细枝。我想，——由于自然的或偶然的原因，它成长起来了！

事实上，这些古代北欧的诗歌中有一种真理
 。这是一种内在的永恒的崇高真理，——正由于有这种崇高真理，所有的诗歌才能通过传说得以长期保存下来。所谓崇高并非单纯指其肉体及魁梧身躯，而是说有一种粗犷而高贵的灵魂。在这些古代人的内心，可以察觉有一种令人崇敬的、由衷的忧患。在其思想深处有一种非常直率的闪光。这些勇敢的古代北欧人，似乎已经理解到各个时代人们的沉思，认为这个世界归根结蒂只是一种虚像，——即现象或外观，没有真实的东西。一切深思熟虑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印度的神话学家，德国的哲学家，——以及莎士比亚这样的真诚的思想家不论在哪里都会这么说：

“我们是用构成梦幻的那种材料制成的！”

有关这方面最显著的描述，是托尔神到乌特加（Utg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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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即外
 宫，位于巨人国的中央）的一次远征。同行者有席阿尔费和罗克。他们历尽艰险，进入了巨人国，走过平原、旷野、不毛之地，穿越乱石和丛林。在夜幕下，他们看见一所房子，房子的一面是门，门是敞开的，他们就走了进去。这个住所很简单，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他们就在那里住下。在寂静的深夜，他们突然被一种巨大的响声惊醒。托尔神紧握他的大锤，站在门口准备战斗。他的两个伙伴在里面吓得东躲西藏，想从这个简陋的大厅里找个出路，终于找到一个小房间，躲藏在那里。托尔神那里却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因为，你们瞧！直到早晨才发现，这响声原是一个魁伟温和的巨人的鼾声，这个巨人斯克里默在附近安然酣睡；而被他们当作房子的，不过是巨人丢在一旁的一只手套
 ；房门是手套的腕口，两个伙伴藏身的小房间原是手套的拇指！这种手套，——我还要说，不是我们现在用的五指分开的，而是那种只有一个拇指，其余四指都并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粗糙的手套。

从此，斯克里默整天帮他们提行李。然而，托尔神对他还是起疑心，不喜欢斯克里默的作风，决定在晚上等他睡着时把他杀死。他举起大锤用足以粉碎岩石的雷霆万钧之力砸在巨人脸上。那巨人仅仅醒了一下，摸了一下脸颊说：是树叶掉下来吗？等斯克里默再次入睡，托尔神再作更猛力的锤击，但巨人只是嘟哝了一声说：是一粒沙子吗？托尔神第三次用双手锤打（我想，这就是所谓“指关节都发白了”），似乎在斯克里默的脸上打出一道深深的凹痕。但是，那巨人不过是停止了鼾声说：我想，这树上一定有麻雀，不知它们弄下来什么东西了？——后来他们走到乌特加的大门前，这大门极高，要“仰起脖子，身体后仰才能看到它的顶”。斯克里默走了进去。托尔神和他的伙伴也获准入内，被邀参加正在进行的各种游戏。他们递给托尔神一个角质杯，要他把酒一饮而尽，并说：这算不了什么大本领。托尔神拼命饮了三大口，可是角质杯中的酒却未见减少。他们笑他是个没用的小孩子。又问他能否把那只猫抱起来。事情似乎很简单，但托尔神使尽神力也抱不起来。他只能使猫的背弯一下，不能使猫的四只脚离地，最多也只是提起一只脚。乌特加人嘲笑他说：咳！你真不是个男子汉，这里有个老太婆，她能把你摔倒！托尔神深感羞辱，便抓住那个面容枯槁的老太婆，可就是不能把她摔倒。

以后，当他们离开乌特加时，巨人首领以礼相待，送了他们一程，并对托尔神说：“你刚才受挫了，——但不必太惭愧，其中有些现象是骗人的。你想喝干的那杯酒其实是海洋
 ，你使它退潮了，但谁能把这无底的海水一饮而尽！你要抱的那只猫，——咳！那是米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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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即尘世巨蛇，它头尾衔接，它缠住并支撑整个已创造的世界，如果把它扯开，世界就会顷刻毁灭！至于那个老太婆，她是时间
 、久远的岁月和绵延不断的时光，谁能和她搏斗？不论是人还是神都不能，他却能战胜任何神或人！至于你砸的三锤，——看看这三个山谷
 ，就是你的三锤砸成的！”托尔神看了看陪同他的巨人，原来就是斯克里默。——据北欧评论家考证，这巨人就是古老、混沌、多岩石的地球
 的化身，那所手套房屋
 则是某个地穴！正当托尔神抓起大锤想狠狠砸去时，斯克里默已经不见了，乌特加和它高入云霄的大门也不知去向了，只听见巨人的嘲笑声：“最好还是不要再来约顿巨人国为妙！”

我们知道，这种神话是寓言时代的产物，半是游戏性的，并非预言或完全虔诚的东西。但是，作为一种神话，难道其中没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真正珍贵的东西吗？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虽然出自粗糙模拟的基础，却比许多经过精雕
 ，享有盛名的希腊神话更加珍贵。在斯克里默身上，具有非常开朗的巨人憨笑时显露的那种真正的幽默。欢笑是以真诚和忧伤作为基础的，正像彩虹要以凶猛的暴风雨作为基础一样。只有真正勇敢的心灵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的本·琼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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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老本·琼森的无情的幽默就是这样。我想：这种幽默仍存在我们的血液中，因为人们在美洲边远地区，也能听到这种幽默的语调，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念是世界的毁灭
 或神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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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见于《老埃达》的《瓦洛斯帕》之歌中，似乎是真实的非常古老的、预言家的思想。众神与巨人们，神圣的力量和混沌蛮横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神圣的力量略胜一筹。然而，在整个宇宙的范围内的大决斗中，尘世巨蛇与托尔神相抗争，双方势均力敌，同归于尽。于是宇宙毁灭了，夕阳被黑暗所吞没，整个已创造的世界遭到毁灭，旧世界随众神沉没了，但是，这并不是世界的最终灭亡：一个新的天和一个新的地产生了，一个更至高无上的神和正义来统治人类。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轮回规律，还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却由这些古代真诚的思想家以朴素的风格辨释出来。虽然一切都已死去，甚至神也死了，然而这一切的死亡，仅仅是凤凰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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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后的新生将会变得更辉煌，更美好！这是时间创造的一切生命，生活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大地上的基本生存规律。一切真诚的人都曾这样认识；现在仍然如此。

再说，与此相关，让我们来看看有关托尔神出现的最后
 一个神话，以此作为结束。我猜想，从时间上，这是这些寓言中为时最晚的一个。——它是某些保守的异教徒谴责基督教发展所表示的一种悲愤的抗议。奥拉大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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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过分热衷于引进基督教而遭到严厉的责难。当然，我却要责备他对基督教还不够热情！他为此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1033年，在德朗瑟姆附近的斯蒂克尔斯塔德，他在异教徒叛乱的战斗中阵亡。那里至今还矗立着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北欧大教堂，就是为了衷心纪念这位圣
 奥拉夫国王而修建的。关于托尔神的那个神话，其大意如下：奥拉夫这位推行基督教改革的国王，率护卫队沿挪威海岸航行，经过许多港口，执法行政或处理皇家事务。在离开某个港口时，发现有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此人目光严肃，容貌端正，红胡子，雄伟健壮。廷臣们与他攀谈起来，他谈吐恳切深刻，言语惊人。于是他就被引见国王。当他们在沿着美丽的海岸航行中，这个陌生人的谈吐还是那样精彩。但是片刻后，他对国王这样说：“不错，这一切都很美，阳光灿烂，一片翠绿，果实累累，对你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家园。这一切是托尔神经历无数痛苦，与强暴的巨人经过多次残酷的斗争才创造出来的。可是，你现在似乎想抛弃托尔神。奥拉夫王，你要留神啊！”那陌生人说罢，眉头紧锁。——当人们再次看他时，已不知去向。——这就是托尔神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我们不是已经清楚地知道，寓言的产生是有其真实性的吗？绝大多数的神都以这种方式在人间出现。例如，假使在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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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尼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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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被人在尼米亚竞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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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看见，那么，这个尼普顿不也成了“高贵而容貌庄重的陌生人了吗？”——这正好与我们上述情况一致
 ！在我看来，异教临终时总有一种哀婉悲伤的情调。托尔神消失了，整个古代北欧世界消失了，而且是一去不复返了。最高尚的事物也是这样流逝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存在过的事物，一切现存的或将要存在的事物，都必定要消失，我们无可奈何地和它们依依惜别。

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是原始而真诚的，感人至深地把勇敢神圣化
 （我们可以这样明确其定义）。它正适应古代勇敢的北欧人的需要。把勇敢予以神圣化并不是坏
 事！就这种宗教来说，我们认为它是好事。了解我们祖先这种古代的异教，也不是无益的。虽然，这是一种古代的信仰，但它和更高阶段的事物结合起来，——不知不觉地存在于我们心中。如果有意识地了解它，就会使我们与过去——与过去我们自己的财富建立更密切、更明确的关系。正如我一再重申，全部过去都是现在的财富。过去总有某些真实的东西，这都是珍贵的财富。在不同时代、在不同地方，这些财富总是人类共同天性在其自身发展中的某些侧面。现实的真实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总和
 ，而不是构成迄今为止人类天性发展本身的任何一个方面。全面的认识，胜过片面的误解。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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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他的老师：“在这三种宗教中你特别信奉哪一种？”老师答道：“三种都信奉！因为这三者的结合才开始成为真正的宗教。”





[1]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主神，系智慧、诗词、战争之神，又为死者及农业之神。外形为一戴帽、执杖之独眼人。——译者



[2]
 指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西藏纪实》（伦敦，1806年）。——译者



[3]
 班扬（1628—1688），英国散文作家，清教徒牧师，反对王政复辟。因传教违反国教规定，被拘禁12年。《天路历程》为其代表作。——译者



[4]
 见柏拉图著《理想国》第七卷开始部分：“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商务印书馆版中译本第272页）——译者



[5]
 莱顿瓶，旧式的电容器。因在荷兰的城市莱顿最先使用而得名。——译者



[6]
 让·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尔（1763—1825，Jean Paul为笔名），德国小说家，浪漫主义和心理小说的先驱。——译者



[7]
 老人星，夜晚天空中仅次于天狼星的第二亮星。——译者



[8]
 以实玛利，《圣经》中人物，事迹见《旧约·创世记》第21章。——译者



[9]
 古也门人，即赛伯伊人，住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现名也门］的阿拉伯族。——译者



[10]
 圣·克里索斯托（约347—407），希腊教父，擅长辞令，有“金口”之誉，因急于改革触犯权贵，遭监禁，死于流放途中。——译者



[11]
 舍金纳，希伯来文。shěkhināh的音译，原意为“上帝之荣耀存留大地”。犹太教有时用以代称雅赫维神名。或称神之显现，或指神显现时光芒四射之云。——译者



[12]
 约柜，亦称“结约之柜”，是古代犹太人存放上帝约法的圣柜。据说：摩西奉上帝之命，以贵重木材制成方柜，内外包金，用以保存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约法。柜内藏有两块刻有十戒的石板，还有藏着“吗哪”（天降食物）的金盒及亚伦的手杖。见（圣经·出埃及记）第24—26章。——译者



[13]
 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派诗人。Novalis为其笔名，意为：休耕地。本名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译者



[14]
 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牧师、作家。——译者



[15]
 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在本书第五讲，有专节论述。——译者



[16]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洛克经验论，曾两次入狱，后被逐出国。——译者



[17]
 埃达，是古代冰岛两部文学名著的合称。其一为《老埃达》，又作《诗体埃达》，一译《伊达诗集》；另一为《新埃达》，又作《散文埃达》，一译《伊达散文集》。——译者



[18]
 斯诺罗·斯特莱森（1179—1241），冰岛史学家，诗人。——译者



[19]
 拉德伦群岛，位于西太平洋；又称马利亚纳群岛，1521年由麦哲伦发现。——译者



[20]
 托尔神，主神奥丁的儿子。——译者



[21]
 鲍尔德，光明、和善、智慧之神。奥丁与弗丽嘉之子。——译者



[22]
 格林，指雅各布·路德维希·卡尔·格林（1785—1863），德国民间文学家、语言学家，与其弟威廉·格林（1786—1859）合编《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即《格林童话》，并编有《德语语法》、《德语史》等。——译者



[23]
 埃吉尔，北欧神话中的海神。——译者



[24]
 诺丁汉，英国城市名。——译者



[25]
 阿波罗，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太阳神（司阳光、智慧、预言、音乐、诗歌、医药、男性美等之神）。——译者



[26]
 大人国，是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一书中，巨人居住的地方（写于1726年）。——译者



[27]
 伊格德拉西（尔），北欧神话的乾坤树，即用树干、根株连结天地、冥界的巨树。——译者



[28]
 赫拉（北欧神话中的）死亡女神和冥界女王。——译者



[29]
 密西哥特人，公元4世纪居住在古罗马密西亚省的哥特族人。——译者



[30]
 乌尔费拉（约311—约383），哥特人的主教（约341年），在哥特人中宣传阿里乌教。被认为是哥特字母的发明者，他把大部分《圣经》译为哥特文（学术界有争议）。后来受迫害迁至多瑙河南部的密西亚。——译者



[31]
 斯芬克斯（希腊语意思是“女扼杀者”。）希腊神话中带翼的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人猜谜，猜不出者即遭杀害。后被俄狄浦斯猜中，斯芬克斯就跳崖而死（一说为俄狄浦斯所杀）。——译者



[32]
 特拉比松德会议，历史上无此会议的记载。——原书编者



[33]
 特兰托会议，是天主教在特兰托（在北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九次宗教会议，从1545—1563年，历时18年，为教会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旨在重申天主教教义，反对宗教改革运动。——译者



[34]
 阿塔纳西乌斯（296—373），罗马帝国亚历山大城基督教主教。他参加七十位犹太人翻译《圣经·旧约》的工作，领导“正教”（尼西亚）教派反对阿利乌斯派。——译者



[35]
 萨克森·格拉马蒂克（12世纪中叶／1150？—1206与1200之间），丹麦历史学家，著有《丹麦人的业绩》（1186）。——译者



[36]
 托尔费乌斯（1636／9—1719），冰岛学者，首次将中世纪北欧传说整理问世的人。——译者



[37]
 阿伦德尔碑文，是指阿伦德尔伯爵1624年购到的一块碑刻，碑上记有古希腊主要历史事件的碑文。此碑后来由阿伦德尔的孙子赠给牛津大学。——译者



[38]
 如尼文（Runes），北欧古文字。——译者



[39]
 阿塔瓦尔帕（1500/1502？—1533），秘鲁印加帝国末代皇帝，被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处死。——译者



[40]
 参见：罗伯逊著《美洲史》（ROBERTSON，History of America
 ，Ⅲ，153f.Lond 1808）。——原书编者



[41]
 腓尼基，地中海东岸的古国，今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译者



[42]
 瓦尔基莉，北欧神话中的神婢。奥丁神的侍女，一般认为有九个。她们奉奥丁神之命，飞往战场，挑选应当战死者，并把那些堪称英雄之亡灵引向瓦尔哈拉殿堂（即阵亡勇士殿或英灵殿，名誉宫，是奥丁神收容战死勇士亡魂之所。据说，该处有门540扇。战士每晨由此门出来，晚归与诸神共宴，众神婢即在此服侍）。——译者



[43]
 罗伯特·布莱克（1599—1657），英国海军上将，击败王党舰队及荷兰、西班牙舰队，为克伦威尔共和政府建立了海上优势。——译者



[44]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作战中负伤，右眼失明（1794年），失去右臂（1797年），后任地中海舰队司令（1803—1805），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大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1805年），本人受重伤阵亡，称号纳尔逊子爵。——译者



[45]
 阿伽门农，希腊神话中迈锡尼国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译者



[46]
 赫罗尔夫即罗洛公爵（860？—930？），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头子，从法国国王傻瓜查理得到一块封地（911年），在那里创建诺曼底公国。——译者



[47]
 托马斯·格雷（1716—1771），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



[48]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著有长篇讽刺诗，曾翻译荷马史诗。——译者



[49]
 乌兰德（1787—1862），德国诗人，施瓦本浪漫诗派重要代表，研究中古文学。——译者



[50]
 乌特加，是约顿巨人之家，位于仙宫与尘世之外的部分。——译者



[51]
 米德加，意为：（条顿神话中）天堂与地狱间之境地，即尘世、人世。——译者



[52]
 本·琼森（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其剧作大多用诗写成，以喜剧著称。——译者



[53]
 世界的毁灭指北欧神话中善恶大决战所导致的世界毁灭，亦称“神的衰亡”。——译者



[54]
 凤凰自焚：埃及神话中的一种长生鸟、不死鸟。相传隔500年后，集香木以自焚成灰，由灰中复生，再活500年后又自焚为灰，以至循环不息。——译者



[55]
 奥拉夫（995—1033），是挪威国王二世（1015—1028在位），强制推行基督教，颁布宗教法典（1024），被英格兰和丹麦的共同国王Canute废黜。据格林《条顿神话》中说，此处指奥拉夫一世（964—1000）。——译者



[56]
 品达（约前518／522？—前438／450？），古希腊诗人。——译者



[57]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译者



[58]
 尼米亚竞技会，古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在尼米亚（为希腊Argolis之都会）举行。——译者



[59]
 见歌德著《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麦斯特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




第二讲 先知英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




（1840年5月8日 星期五讲演）


我们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异教的早期原始时代，进而论述另一个截然不同民族的宗教新纪元，即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它标志着世界环境和人们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现在，英雄已不再被信奉者视为神，而是一个受神启示的人，即先知。这是英雄崇拜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说，第一个阶段即最古老的英雄崇拜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历史上一个人不论多么伟大，再不会被他的信奉者尊崇为神。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理地提问：难道过去有些人真的会把他们亲眼目睹的身边人当作神、当作这个世界的创造主吗？恐怕是不会的；一般只是他们记忆中或曾经见过的某个人。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相信了。从此以后，再不会把伟人当作神了。

把伟大人物视为神，这曾是一个极为无知的错误。然而，我们要说，认识什么样的人
 是伟人，或者说，怎样评价他和承认他，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困难的。一个时代的历史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接受伟大人物的方式。凭人们确实的直觉会感到在伟大人物身上总有某些神一般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否把他当作神、当作先知或者其他什么，这倒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根据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了解这些人精神境界的真实心灵。从本质上说，伟大人物产生于大自然之手，本是同一回事。说得明白些，像奥丁、路德、约翰逊和彭斯这些伟人原是同一个素材，仅仅是因为世人对他们的接受方式不同和他们显示的形象不同，从而使他们出现如此千差万别的差异。人们对奥丁的崇拜使我们惊讶，——他们拜倒在这位伟人面前，使自己陷入对他热爱和敬慕的狂热状态
 ，并由衷地认为他是上天来客，是神！这种方式是极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迎接伟人，例如对待彭斯那样，能够说是很完美吗？上苍把最珍贵的礼物，即我们称之为“天才”的人物降临人间，实际上，这种人的灵魂是带着神的旨意从天上下凡的，——可是人们却把他当作一种可以一时取乐的爆竹给浪费了，使它烟飞灰灭，化为乌有。如此
 对待伟人，我认为也不能说是非常完美的！如果从实质上看，人们会发现，我们对待彭斯，比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崇拜方式本身，是更丑陋的现象，它显示出人类的崇拜方式更加可悲的不完美特点。对于伟人完全盲目地沉浸在爱戴和敬慕的狂热状态
 ，并非好事。但是，同样盲目地，而且是非理性地目空一切的冷漠，恐怕情况更坏！——对英雄的崇拜总是不断变化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形态，但是任何时代都难于做得尽善尽美。实际上，人们可以说，时代的所有任务的核心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现在选定穆罕默德 
 

注



 作为讨论的课题，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最著名的先知，而是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论述他。他不是一个最真实的先知，但我确实认为他是一位真实的先知。再则，我打算尽量公正地介绍他的一切优点，而不必担心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会成为穆罕默德的信徒。让我们尽量了解他
 对于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这样，这个世界过去和现在对于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是我们弄清他的真谛的途径。关于穆罕默德，有一种流言，说他是一个富有心计的骗子、谎言的化身，认为他的宗教不过是自我吹嘘和愚昧行为的混合物。现在，这种说法实际上开始令人难以信服了。强加在他身上的这些谎言，即使本意是好的，对我们自己却是不光彩的。波科克 
 

注



 曾经问格劳秀斯 
 

注



 ：传说一只受过驯养的鸽子从穆罕默德的耳朵里啄豌豆，并认为它是向他口授指命的天使，这有没有根据？格劳秀斯回答说没有根据！现在该是清除这些谎言的时候了。这个人的言论，1200年以来，至今已是一亿八千万人的人生指南。这一亿八千万人和我们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当今，人数更多的上帝儿女相信穆罕默德之道，胜过相信其他任何人之道。我们岂能设想如此众多的上帝儿女作为自己生死依据的，竟是那种可悲的精神花招？对我来说，是决不会作出这样的假设。我也不会轻信那些传说的。如果世界上骗术能如此发展和受到支持，那么人们就会完全丧失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了。

唉，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拙劣了。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关于上帝真正创造的某种知识，那就应该彻底不信它们！它们是怀疑时代的产物，标志着最可悲的精神麻木和人们灵魂的实际死亡。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未传播过更加不受上帝启示的理论。一个虚伪的人岂能创立一种宗教？是啊，他连一座砖房都无法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他不懂也不能切实
 掌握灰浆的比例、烧黏土的火候以及其他操作程序，他就不会建成房屋，留下的只是一堆废物。它就不可能经历十二个世纪，并接纳一亿八千万人，它马上就倒塌了。人必须使自身顺乎自然界的各种法则，在与大自然和万物真理的交流中必须真诚，否则自然界会回答他：不，绝对不！似是而非的东西因其貌似有理而具有欺骗性，——哎哟——像卡格里奥斯特罗 
 

注



 那类人，甚至一些有社会影响的领袖人物，就靠他们的骗术飞黄腾达一时。这就像是他们制造一种伪钞，经其卑鄙之手流通出去。受害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这样的话，大自然就会愤怒，就会发生法国大革命和其他类似的革命，以极真诚的声音宣称那些都是伪钞。

但是对伟人，特别是穆罕默德，我敢断言，说他不真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我看来，真诚是伟人和他的一切言行的根基。如果不以真诚作为首要条件，不是我所说的真诚的人，就不会有米拉波 
 

注



 、拿破仑、彭斯和克伦威尔，就没有能够有所成就的人。应该说，真诚
 ，即一种深沉的、崇高而纯粹的真诚，是各种不同英雄人物的首要特征。真诚并不是自封的。噢！不是。那种自封的真诚，实际上是非常卑劣的，——是肤浅而有意识的自我吹嘘，主要是自命不凡。伟人的真诚是他自己无法言传的东西，也是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与其说他意识到真诚，不如说他意识到不
 真诚。因为谁能时刻准确无误地按照真理法则行事？不会的。因此，伟人决不会自夸真诚，甚至他也不会问自己是否真诚。更确切地说，他的真诚并非取决于他自身，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重要事实对他是重要的。虽然他想自由翱翔，但他不能摆脱现实世界对他的严厉约束。他的思想这样受现实的制约，这首先就是伟大的基点。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无论是令人畏惧或惊叹，都像生与死那样真实。即使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这个真理而生活在虚幻之中，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眼前时刻闪耀着这种光辉形象，这是千真万确，无可否认的！我希望大家把这作为我关于伟人的首要定义。小人物也会有真诚，所有上帝创造的人都有这种素质，但是，对伟人来说，真诚是不可缺少的。

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称之为原本的
 人，他直接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作为神秘莫测的上帝派遣的使者，带着信息来到人间，我们可以称他为诗人、先知和神。——我们从不同方面都能感到他所说的话与众不同。他的话直接来自万物的内在事实；他每天与之交往时置身其中，而且必须置身其中。传说不能对他掩盖真相，即使他是未经思索、无目的地不幸听信了那些传说，但它仍在他眼前闪耀其光辉。实在地说，他的言论不是一种“天启”吗？——除此以外，我们还能称它什么呢？他来自世界的核心，他是万物主要实在的一部分。上帝已经作了许多启示，这个人难道不也是上帝作出的最近的、最新的启示吗？上帝的灵感赋予他
 以知性，人们必须首先听从他的话。

因此，我们绝不认为这位穆罕默德是虚构的和戏剧性的人物，也不能把他想象为卑鄙的、有意识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他传递的天启虽不甚精练，却是真实的，是来自玄妙深处一种真诚而混杂的声音。这个人在尘世间的言论和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真实的，不是虚幻与幻影，而是从大自然本身的深处升起的强烈的生命火团。它遵循世界的创造者的旨意照亮
 世界。如果没有充分证据，即使是穆罕默德的某些缺点、不完美以至于不真诚，都不能推翻有关他的首要事实。

总之，我们把缺点看得太过分了，以至使枝节问题掩盖了事情的真相。什么是缺点呢？我认为，最大的缺点是意识不到缺点。人们知道，《圣经》的读者对此理解尤为深刻。《圣经》中谁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 
 

注



 呢？是希伯来王大卫，此人罪行累累，邪恶至极，无以复加。于是，不信教的人就会嘲笑并指责：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吗？应该指出，这种嘲笑，在我看来，太肤浅了。如果撇开人生内心深处的东西，如懊悔、诱惑、真诚和常受挫折的不懈的斗争，那么谈论那些缺点、人生的表面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人不能支配自己的一生 
 

注



 。”对一个人来说，在一切行为中，忏悔
 不是最神圣的吗？我认为，最大的过失，莫过于那种妄自尊大的不承认会有错误的意识，——这种意识意味着没有生命。内心中有了这种意识，就使人们与真诚、谦恭和事实相背离，从而丧失生机。这样的人就“纯洁”得像无生命的干沙一样纯洁。我认为大卫的生平，如他在那些《诗篇》 
 

注



 中叙述那样，是人世间道德奋进与斗争的最好象征。凡是真诚的人都会从中看到一个真诚人的灵魂追求善与至善的忠诚斗争。要斗争就会有挫折，痛苦的挫折会使人受到全面的摧残，然而斗争不会止息，含着眼泪和悔恨，向着不可动摇的目标又重新战斗。人性本是不幸的！说实在的，在人生的路程上，不总是有“一连串的失败吗？”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人生的艰难环境中，必须奋力前进，有时遇到挫折，深受损害，也要含着眼泪和忏悔，忍着巨大的悲痛，重新振作，更加奋力向前。只要他的斗争是
 忠贞不渝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如果他的思想是真诚的，我们就应该容忍许多不良的细微末节。因为这些枝节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相信，错误地评价穆罕默德的缺点，即使确是缺点，纠缠在这些细节上，就不可能认清他的真面目。我们应将这些枝节问题撇开，肯定他确实做出了真实的事业，公正地研究他的业绩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穆罕默德出身其中的阿拉伯人确是一个引人瞩目的民族。他们的乡土本身令人注目，适宜这样的民族居住。那里有难以攀登的荒凉石山，辽阔的、可怕的大沙漠，其间穿插着狭长的美丽草原。哪里有水，哪里就是满目青翠，一片美景；随处可见芬芳的灌木丛、枣椰树和乳香树。想一想那远到天边的荒凉沙漠，像沙海那样空旷与寂静，把那些可以居住的地方分隔开来。人们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与世隔绝，只能与日月相伴。白天，烈日照射大地，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夜晚，一望无际的深邃天空，群星璀璨。这种地方，只有手脚勤劳、感情深沉的民族才能适应。阿拉伯人的性格，具有最敏捷、最活跃而又善于思辨和最富于热情的素质。波斯人被称为东方的法兰西人；我们把阿拉伯人称为东方的意大利人。这是一个富有天赋的高贵民族，一个具有朴素的强烈感情，并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克制自己感情的民族，这正是高尚思想和天才人物的特色。粗犷的贝杜因人 
 

注



 ，欢迎陌生人到他的帐篷里作客，就好像陌生人完全有权享受那里的一切；即使是其最仇恨的敌人，也会宰马驹款待，按照教规热情招待三天，就正正派派地送他一程；——然后，又按照另一神圣的教规，尽可能将他杀死。这个民族是言行一致，不尚空谈，沉默寡言。但是，一旦谈起话来，却又雄辩滔滔，才华横溢，确是一个诚实和真挚的民族。众所周知，他们与犹太人有血缘关系；然而，他们既有犹太人那种极度严肃认真的精神，又有非犹太人那种优雅和才华横溢的风度，似乎将二者合而为一。早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他们就曾举行“赛诗会”。塞尔 
 

注



 说，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奥卡德，每年有定期的集市，每当收市之后，诗人们就进行有奖竞赛，——普通老百姓则聚集倾听。

这些阿拉伯人显示出一种犹太人的特性，它是许多或者说是一切高尚特性的集中体现：即我们所谓的宗教虔诚。自古以来，他们按照自己的见解成为热诚的崇拜者。他们像古也门人一样崇拜星辰，崇拜许多自然界事物——把这些自然现象视为大自然创造者的象征和直接显现。这当然是荒谬的，但却不尽然。在某种意义上，凡上帝的善行，至今仍然是上帝的象征。如我极力主张的，我们不是仍然把这种象征作为依据，去认识自然万物中某种不可穷尽的意义，即我们所谓的“富有诗意的美”吗？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并获得荣誉，就因为他做到这一点，从而说出或歌颂充满诗意的美——这就是一种淡化了的崇拜。这些阿拉伯人有众多的先知，作为其各个部落的导师，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行事。但是，实际上，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古代的明显而有力的证据表明，在这些朴实而富有思想的民族中间存在着虔诚和高贵的素质吗？圣经的评论家们似乎同意，《约伯记》就是以世界的这个地区为背景写成的。我认为，除了书中各种观点以外，这是迄今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确实，人们会感到，这书好像不是希伯来人写的，其中充满着崇高的普济思想，不同于高尚的爱国主义或宗派主义。这是一部崇高的经典，是所有人的经典。这部经典，对人类在尘世的命运以及上帝与人交往的方式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了最早、最古老的陈述。它那行云流水般的种种描述，其可贵之处在于它的真诚、质朴、史诗般的旋律与和谐的宁静。它有洞察一切的目光，温和而善解人意的心灵。它在各方面都是如此的真实
 ，有洞察世界万物的真实目光，不论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全都如此。例如，其中说：这马——“颈上飞舞的骠毛
 ，是你替它披上的吗？” 
 

注



 又说：——“它向掷过来的短枪发出冷笑！” 
 

注



 这样生动的描述，可以说是空前的。它有庄严的悲伤，崇高的和谐，仿佛发自人类心底的最古老赞美诗的旋律，——显得如此柔和与宽广，像夏日的午夜，又像是茫茫大海和灿烂的群星！我以为，这样的描述，在《圣经》或其他文学著作里是无可比拟的。——

在崇拜偶像的阿拉伯人中，一个最古老的共同崇拜物是那块黑石 
 

注



 ，至今仍保存在麦加的克尔白 
 

注



 。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 
 

注



 曾准确地提及克尔白是当时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圣殿，即在公元前约半个世纪时。西尔弗斯特·德·萨西 
 

注



 认为，那块黑石很可能是一块陨石。在那种情况下，就可能有人看到
 它从天空掉下来！落在现在的渗渗泉 
 

注



 旁边。那座克尔白神殿就建立在这两者之间。无论何地，泉水都是极为美丽动人的东西，象征着生命从坚实的大地中涌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干旱炎热的地区更为如此，水是生存的首要条件。渗渗泉因渗渗的喷泉声而得名。他们认为这口泉水井是夏甲携她儿子以实玛利在旷野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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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块陨石和泉水井至今仍被视为圣物，并有克尔白圣殿建在那里，已有几千年了。那座克尔白圣殿，真是神奇的文物！它披着苏丹每年呈送的黑布外罩，至今仍然屹立着，“高27腕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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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环形，有两个圆石柱，殿内彩灯成行，有种种精致的装饰品，在当今
 的夜晚，它仍是灯火辉煌，——与群星共闪烁。这是一座最古老的遗物，是所有穆斯林的喀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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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德里到摩洛哥整个地区，无数的祈祷者每天都要朝着它
 的方向行五次注目礼，它是人类聚居的最著名的中心地之一。

由于神圣的克尔白的黑石与夏甲发现的渗渗泉吸引阿拉伯各部落的朝圣者拥向那里，麦加遂繁荣为一个城镇，曾一度成为大城镇。然而，现在已经相当衰落，因为它不具备城镇所需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它位于一块荒山秃岭环抱的沙漠洼地，离海还隔着一段距离，它的一切给养，连面包也要仰赖外地输入。可是，众多的朝圣者需要住宿，于是一切朝圣的地方，一开始就成了贸易场所。商人们随朝圣者接踵而至，人们本是为了一个目的在那里相聚，却发现通过聚会还能完成许多其他事情。麦加就这样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一个集市。实际上，也由此而成为印度与西部一些国家如叙利亚、埃及甚至意大利进行各种贸易的中心和货栈。它的人口一度达到10万，其中有东西方产品的买主和贩运者，也有为了自身利益的各种给养和谷物的进口商。麦加政府是一个带有神权色彩的非正规的贵族共和政体，以某种简易的方法，从一个主要部落中选出十圣人，任麦加的行政长官和克尔白的管理人。古莱氏部落是穆罕默德时代的主要部落，即穆罕默德家族所属的部落。这个民族的其他部落被沙漠隔离得很分散。那些牧民、搬运者、商人，通常还有盗贼，都在少数几个人领导的原始族长制下生活。部落与部落之间或一个部落与别的部落之间，战争极为频繁。如果没有在克尔白的朝圣集会，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朝圣集会使阿拉伯人的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联合成共同的崇拜。——当然，这种联系的维持，主要还在于其内在的
 牢不可破的共同血缘与语言。阿拉伯人就这样生活着，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世界所关注，这个具有崇高品质的民族，无意识地盼望着有朝一日闻名于世。他们的各种偶像崇拜看来已经动摇，其中很多变得混乱和动荡。那时，世界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即犹太人耶稣的诞生与蒙难，他的生平事迹成了全世界人民巨变的象征和根源。这个开始是隐隐约约的消息，经过几个世纪，也传到了阿拉伯半岛，它自然会在那里产生重大影响。

公元570年，穆罕默德诞生在上述环境里的阿拉伯人民之中。他是我们上面指出过的古莱氏部落中的哈西姆家族的人。他虽贫穷，却与当地的头面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他诞生不久，就失去父亲；母亲是一位颇有高尚品德和通情达理的美丽女人，在他6岁时，也去世了。于是，他就由其祖父抚养。那时，他的祖父已是百岁老人了。这是一位心地善良的老人，穆罕默德的父亲阿伯达拉是他特别宠爱的小儿子，在他那饱经百年沧桑的老眼里，穆罕默德是他失去了的阿伯达拉的重生，和阿伯达拉一模一样。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孤儿，总是说，必须照看好这个漂亮小孩，在他们这个家族里，没有比这孩子更珍贵的。老人去世时，这孩子只有两岁。老人把他交给孩子的大伯父阿布·塔里布照看。那时，他伯父成了家长，是一位各方面都正直而通情达理的人。穆罕默德就由其伯父，以阿拉伯最好的方式，抚养成长。

穆罕默德长大以后，就随他的伯父从事经商一类的旅行。18岁那年，人们发现他跟随伯父去打仗。根据几年前较早的资料，我们发现在他所有的旅行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去叙利亚贸易集市的那一次。这个年轻人在那里首次接触到充满异国情调的世界——对他来说，接触到一个无比重要的异国因素，即基督教。据说有一位聂斯托利派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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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叫塞修斯，曾与阿布·塔里布和他住在一起。这位僧侣是何许人，以及任何一个僧侣对如此年轻的人，能教导什么，均不得而知。关于聂斯托利派僧侣的这一传说，很可能言过其实。当时，穆罕默德年仅14岁，又不懂外语，叙利亚的许多事情，对他无疑是一个奇特的无法理解的旋涡。但是这位少年留心观察，无疑会把看到的许多事物印入脑海，虽然当时很不理解，但有朝一日通过奇特的途径会成熟起来，形成他的观点、信念和洞察力。到叙利亚的这些旅行，对穆罕默德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开端。

我们还应注意另一个情况：穆罕默德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我们所谓的学校教育的那些科目，他根本没有接受过。书法还刚刚传到阿拉伯半岛。看来，穆罕默德不会写字的说法是正确的！沙漠中的生活和经验就是他的全部教育。由于所处的混沌环境所限，他对无限的宇宙，只能凭自身的肉眼和思想去理解，只能如此，不会了解更多。如果我们再仔细考虑，那时没有书籍可读，他除了亲眼所见，或者在那偏僻的阿拉伯沙漠中，通过语言的某些不确切的传闻，再不可能知道什么了。前人的和世界远方的知识，对他简直没有意义。至于那些像耀眼的烽火那样照亮许多国家和许多时代的伟大人物，没有一个人和他这个伟大人物有直接的交往。他孤零零地处于荒漠深处，不得不这样成长起来，——只有大自然和他自己的思想相伴。

但是，他从小就以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著称。他的伙伴称他为“Al Amin，即虔诚的宗教徒”。他是一位忠实而又虔诚的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论和思想都是真实可靠的。人们注意到，他总是在思考什么。比较沉默寡言，不尚空谈，一旦需要说话，总以中肯、明白和诚恳的语言把问题说透。只有这样的语言才值得
 说。我们发现，他在一生中被誉为非常实在、友善和坦率的人。他性情严肃直率，却又对人亲切、热诚、友好，以至幽默。——而且他还面带善意的笑容：有些人的笑像他们做的事一样虚假，这样的笑他是不会的。人们传说穆罕默德长得很美，他有漂亮而精明真诚的容貌，棕色红润的面颜，一副闪烁乌黑的眼睛。——不知为何，我还喜欢他那额头上的那根青筋，当他发怒时就膨胀呈黑色，好像司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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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说《红色臂铠》中描写的“马蹄形的血管”。额头上隆起的黑色的青筋，是哈西姆家族的一个特征，而穆罕默德凸出得尤为明显。他真是一位天生热情却又正直真诚的人！他充满着粗犷的能力，焕发出光与热，凭着他那未受教育的质朴品质，在沙漠深处，做出了毕生的业绩。

正如阿拉伯作家们向大家所描述的：穆罕默德曾与一位名叫赫蒂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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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富孀相识，成了她的管家，为她到叙利亚的集市去经商。可想而知，他以忠诚机敏经营一切，使她衷心感激，对他的敬重，与日俱增。于是他俩结为夫妻的故事成为阿拉伯作家们笔下的佳话。穆罕默德时年25岁，赫蒂彻已是40岁了，然而她的风韵依旧。据说，他同这位女恩人的婚姻生活非常亲密、和谐，幸福美满，他忠诚地爱她，终生不渝。这种情况与诬蔑他是骗子的说法是完全相悖的。事实是他一直在无可非议的、十分平静的和普普通通的生活方式中度过激情的年华。他40岁才知天命。一切有关他的所谓不正当的行为，无论真伪，是他50岁以后的事，那时善良的赫蒂彻已经谢世。在此以前，他的所谓“野心”似乎就是诚实地生活，他的“声望”也不过是周围的熟人对他的赞誉，别无所求。有人说，他到了晚年，生命中青春的激情已经消失，应当安静
 地生活，他却开始了“野心的生涯”，一反过去性格和生活常态，堕落为一个卑劣、空虚的骗子，想猎取他现在不能享有的东西！对这种说法我实难苟同。

不！这位感情深厚的荒漠之子，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乌黑眼睛，还有喜欢交往的性格，他的思想不能以野心而论，他具有沉默而高尚的灵魂，只能是诚挚的人，是大自然本身赋予他以真诚的人。别人以习俗和传闻生活处世，苟且偷安，唯独这个人不拘习俗，对实际事物进行独立思考。我说过，那深刻的生存奥秘，既以其恐怖，又以其光辉影响着他。但是，任何传说都掩盖不了那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存在于此！”我们所说的这种真诚
 ，实际上是有某种神性。这种人的言论是直接发自大自然深处的声音。人们应该而且必须听从于它，再没有别的可听了，——与这个声音比较，其他一切只是耳边风而已。从很早开始，在他朝圣和周游活动中，这个人就有万千思绪：我是什么？我生活其中的、人们称它为宇宙的这个高深莫测的东西是
 什么？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我应该相信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哈拉山和西奈山坚硬的岩石，无情的沙漠荒野，都无以作答；那浩瀚的太空，蓝星闪烁，静悄悄地旋转，也无言以对。到处是默默无语。唯有蒙受上帝启示的这个人自己的灵魂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这是人人必须自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提问和解答的。这位朴实的人对此感到无比
 重要；对比之下，其他事情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好辩的希腊各学派的深奥隐语，犹太人含糊的传说，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愚昧成规，都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以解答。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一个英雄的首要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整个英雄行为始终的特征，就在于他能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
 。一切习俗惯例、值得重视的传闻、应受尊重的成规，都有它们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有这些东西，必须符合于它背后和外界存在着的某种东西，而且是后者的映像，否则就成了偶像
 ，是愚弄真诚的人们并引起他们憎恶的泥塑木雕的神像。古莱氏人的首领们竭力美化敬奉的偶像，却对这个人不起什么作用。虽然所有人都崇拜偶像，这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重大的现实，尖锐地摆在他
 面前，他必须作出解答，否则是可悲地堕落。现在正是时候，不然就永
 无解答之日！回答它，你
 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这是野心吗？所有阿拉伯人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即使是希腊希拉克略 
 

注



 的王权，波斯科斯洛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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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王权，世界上一切王权，——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他关注的不是尘世，而是上至天堂下至地狱。不论什么样的皇位与王权统治，经过短暂的时间，他们
 又奔向何方？即使是麦加城或阿拉伯半岛的酋长把手中镀金的权杖给了你，——一个人能因此而得救了吗？我认为坚决不行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抛弃，这种骗子的假设是不可信的，也是不能容忍的，不值一提。

每逢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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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总要隐居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此乃阿拉伯人的风俗，一种值得赞许的好风俗，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尤感自然而有益。在那寂静的群山中沉思，默默地聆听良心的呼声，这真是一种极妙的自然风俗！穆罕默德40岁那年度斋月，他隐退到麦加附近的哈拉山的一个山洞里，祈祷和沉思那些重大问题。这一年，他带着全家与他在一起或在他周围。一天，他告诉妻子赫蒂彻，经上帝难以言传的特殊恩赐，他恍然大悟，洞察一切，不再疑虑和茫然无所适从。一切偶像和成规都是毫无价值，不过是些不足挂齿的木块。在一切事物之中和它们之上，存在着唯一的上帝，我们应该抛弃一切偶像，仰望上帝。只有这个上帝才是伟大的，此外再没有伟大的东西了！他是真实的存在。木雕的偶像是不真实的，而他是真实的。他先是创造了我们，然后是供养我们，我们和万物都不过是他的影子，是他永恒光辉的一个暂时外罩。“安拉是崇高的
 ，上帝是崇高的”，——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徒
 ”，我们必须顺从
 上帝，我们的全部力量寓于对他全心全意的顺从，听从他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不论今生今世，还是来世，都应如此！他赐给我们的东西，即使是死亡，甚至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也是好的，最好的；我们把自身交给了上帝。——歌德说：“如果这就是伊斯兰教
 ，那么，我们大家不都是生活在伊斯兰教
 中了吗？”是的，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精神生活，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有人认为，最聪明的人不只是服从必然性，——诚然，必然性会使人服从——而是要善于理解和相信必然性所安排的严峻的事物是最聪明、最好的东西，是人们所想望的。最聪明的人切莫自命不凡，以为靠自己的一孔之见便能明察深奥的上帝世界，要懂得世界上确实有
 一条公正的法则，虽然它是深奥难测，然其实质是善。——他的职责在于适应这个总法则，要以默默的虔诚遵从它，不怀疑它，作为毫无疑问的东西服从它。

我以为，这是迄今已知的唯一真实的道德。当一个人全面遵循这个非常深刻的宇宙法则，而不拘泥于一切表层的法则，暂时的现象和得失之虑，他就是一个正直而不屈不挠的人，是有美德而无往不胜的人。当他和那个伟大的中心法则协调一致时就会获胜，否则就要失败。——他一旦与它协调一致，或者是进入其过程时，无疑要全力去理解它存在
 的善，而且是唯一的善！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精华，也正是基督教的精华；——因为伊斯兰教可以解释成基督教的变态，没有基督教，也不会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也吩咐我们首先要听从上帝。我们不要去与凡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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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无聊的吹毛求疵、徒劳的伤感和企求，而要懂得我们是一无所知。我们肉眼见到的最坏的和最残酷的东西，实际上并非是真的，我们必须接受上帝从天上赐给我们的一切，并且要说，这是善良和智慧，上帝是伟大的！“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信任他。” 
 

注



 伊斯兰教以其自己的方式表达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的意义。这也是上帝向尘世启示的最高智慧。

正是这种灵光启发了蒙昧的阿拉伯人的心灵。在极为黑暗的死亡威胁中，出现了生命和上天交相辉映的炫耀光芒，他称之为天启和天使加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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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有谁知道如何称呼它？这是使人聪明的“全能者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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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和洞察任何事物的真理，永远是神奇的行为，——最严密的逻辑推理也只能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认识上。诺瓦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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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信仰不就是真正的上帝显示的神迹吗？”——穆罕默德由于被赐予这个崇高的真理，强烈激发了他的心灵，感觉到它是重要的事情，而且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就不足为怪了。上帝通过默示，赐给他无上荣耀，把他从死亡和黑暗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一定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幡然觉悟。这就是“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之所指，也确有其真实的含义。——

我们可以想象，善良的赫蒂彻以惊奇、怀疑的心情倾听他的诉说，她最后回答说，是的，他说的是真实的
 。人们还可以想象，穆罕默德由此产生的无比感激。在她的百般恩情中，最使他感动的，莫过于对他当时所表述的诚挚奋斗的言论的信赖。诺瓦利斯说：“当然！当获得别人信赖时，我的信心就得到无比的鼓舞。”这真是无限的宠爱。——这位善良的赫蒂彻使他永远难忘。多年以后，他有了第二个年轻的爱妻阿耶莎，她的漫长的一生，在穆斯林中确实是品貌出众。有一天，这位年轻漂亮的阿耶莎问他：“嗳！我不是胜过赫蒂彻吗？她是一个寡妇，年老了，姿色已经衰退，你爱我胜过爱她吗？”——穆罕默德回答说：“向安拉发誓，不是这样！”又说：“向安拉发誓，不是这样！当无人相信我时，她相信我，在全世界我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她！”——他的奴仆赛德也相信他，此外还有他的堂弟阿里，即阿布·塔里布之子。这些就是他的第一批信徒。

他向人们宣讲他的教义，大多遭到奚落和冷遇。三年内，他只收了13个信徒，进展非常缓慢。使他继续前进的鼓励，就是他这样的人在当时遇到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一般鼓励。在获得微小收获的三年之后，他举行招待会宴请40名族长。他站起来，向大家表明他的主张，他要把这件事向所有的人传播，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中谁会附和他呢？在众人的怀疑与沉默中，唯有年轻的阿里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冲破沉默，站了起来，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表示支持。因为会上有阿布·塔里布，即阿里的父亲在场，大家不能给穆罕默德难堪。然而又看到，一个不识字的老头和一个16岁的少年，作出这种反对全人类的事业的决定，显得荒谬可笑，于是大家在哄笑中散去。然而，事实证明，这并非可笑之事，而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至于这个年轻的阿里，人们不由得要喜欢他。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诚如他自己表现的，是一个心灵高尚的人，充满激情，又非常果敢。他既有骑士气概，勇猛慓悍，而又有宽厚、真诚、富于感情，活像基督教的骑士。后来他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遭暗杀身亡。他的死在于过分的宽宏大量，对别人的花言巧语没有警惕。直到被害时，他还说，如果伤势不会致命，他们应该宽恕刺客，否则，就应将他处死。这样，他们俩可以同时去见上帝，由上帝来裁决这场斗争中谁是正义的！

穆罕默德当然要得罪古莱氏人，得罪那些克尔白神殿的管理者和偶像的守护人。后来，有一两个有影响的人物，参加了他的队伍，他的力量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有所进展。他由此也就触怒了各方面的人物，他们威胁说，谁敢自称比我们大家都聪明；谁敢指责我们大家都是崇拜泥塑木雕的傻子！他那位好心的伯父阿布·塔里布劝导他说：能不能从此不再吭声，只求自己信仰，不要去惹别人，触怒那些头面人物，会使自己和大家都担风险，能不能不要再宣传了？穆罕默德回答说：即使太阳站在他的右边，月亮站在他的左边，勒令他闭口不言，他也不能从命！因为他获得的真理中的东西本是出于自然本身，它与自然创造的日月或一切其他事物，都有平等的地位，不管是太阳和月亮，不管是全古莱氏部落或一切人和物，只要是上帝允许的，他就要说。他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做法。据说，穆罕默德说罢，就“放声痛哭”。因为他感到阿布·塔里布对他是好心，又深知他的事业不是轻而易举而是任重道远。

他继续向愿听他宣讲的人说教，在前往麦加的朝圣者中间宣传他的教义，从各处收纳信徒。连续的冲突与仇恨，公开的和隐蔽的危险威胁着他。穆罕默德本人得到有权势的亲戚的保护。但不久，经他的劝告，他所有的门徒，不得不离开麦加，渡海到阿比西尼亚 
 

注



 去避难。古莱氏人愈加仇恨，布设阴谋，发誓要亲手杀死穆罕默德。这时，阿布·塔里布与善良的赫蒂彻均已相继去世。穆罕默德当然不会指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是他当时的前景极其暗淡。他不得不藏身洞穴，乔装出逃，四处流窜，无家可归，不断遭遇生命危险，似乎不止一次地陷于绝境，又不止一次地死里逃生，还碰到了惊马等等，无比惊险。这就不由人们疑虑：穆罕默德和他的教义会不会就此完结，从而无声无息。但是，结局却并非如此。

当他传教到第13年时，他发现敌人合伙反对他，出自各部落的40个人，发誓觅机将他杀害，使他无法再留在麦加，于是穆罕默德逃到一个名为雅什里布的地方。在那里，他又收了几个信徒。由于这种历史背景，这个地方现名为麦地那，或称“麦地那—安—纳比，意即先知之城”。它离麦加约200英里，要经过不少岩石和沙漠。在这种心情下，他逃到那里去寻求知音，要战胜多大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整个东方的纪元，就是从这次出逃算起的，他们称为希吉拉历
 。 
 

注



 希吉拉元年就是公元622年。这年，穆罕默德53岁，已进入老年；他周围的朋友接连去世，他孤独无援，四面楚歌，在那世态炎凉，外界对他冷漠无情，唯有求之于内心中的希望。人们在这种处境中都会有此同感。以往，穆罕默德只是通过讲道和劝说来传播他的宗教信仰。可是，现在却把他粗暴地驱逐出家乡。既然那些不正义的人们不仅不听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的天启，而且，如果他坚持说教的话，还要将他处死。——于是这位激进的沙漠之子，就决心以阿拉伯人的勇敢来捍卫自己，要以牙还牙来对付古莱氏人。他们不愿听对他们和所有的人无比重要的天启，却用暴力、武器和谋害对它进行践踏。好吧，那么他也只好使用武力了！穆罕默德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战役，历尽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众所周知的结局。 
 

注





许多人说，穆罕默德是用剑传播他的宗教信仰的。无疑，我们一定会自夸基督教的传教方式比它更高尚，因为基督教是通过讲道和说服这种和平方式进行传播的。然而，要以此来衡量一种宗教的真伪，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用剑是事实，问题在于你把剑用于何方！每一种创见初倡时，确实没有任何人支持
 ，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的头脑里，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一个人同所有人对抗。在这种情况下，他
 试图用剑来宣传他的创见，收效甚微。你首先必须要用你的剑！总之，任何事业的传播，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我们发现，基督教一旦有剑在握，也不总是予以轻视。查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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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萨克森皈依基督教，并非通过讲道来实现的。我对用剑不大考虑，在世界上要为一种事业而奋斗，我主张使用各种手段，不论是宝剑、唇舌或其他工具，只要他能掌握的就行。要让他去宣讲、印发小册子、进行战斗，发挥其最大限度的力量，既
 要动口，又要动手，用他所有的一切去干。那样，经过长期的斗争，肯定会战胜一切应该战胜的东西，其结局是弃恶扬善。在这个伟大的决斗中，大自然本身是仲裁人，它不会失误。只有深深扎根于大自然的东西，即我们称之为最真实
 的东西，才能最终成长起来，而不是别的。

然而，我们在这里论述穆罕默德的许多品德和他的成就时，应该注意大自然是怎样一位仲裁人，她是多么伟大、深沉和宽容。你把麦粒撒进大地的怀抱，麦粒虽有谷糠、草屑、谷仓垃圾、尘土和一切废物混杂，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你已把它投入仁慈公正的大地，她会使麦子生根发芽，——将那些废物悄悄地吸收掩埋，再也不谈那些废物了。金黄色的麦子在那里生长，大地对一切都沉默无语——悄然把那些废物化为有用的东西，而对此又毫无怨言！大自然对一切都是一视同仁的！讲真实，反对虚伪，而且她的真实是那样崇高、公正和仁慈。她对事物的唯一要求是
 内心的真诚，合乎这个要求的就予以保护，否则就不理会。它所庇护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真实的灵魂。啊！这不就是现在或曾经降到人世的一切至高无上真理的来历吗？一切真理的形体
 都是不完善的，只是黑暗中
 一种光明的元素。对人们来说，它们只能体现在纯粹的逻辑中，体现在宇宙的纯粹科学
 定理之中。它们不可能
 完善，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它们不
 完善、错误，从而消亡。一切真理的形体都要死亡，然而，我认为，在这一切中却有一个灵魂是不会消亡的；它蕴含在新的和更高尚的形体中，就像人类本身一样是不朽的！这就是与大自然联系的方式。真理的真正精华是绝不会消亡。在大自然审判席前，关键在于它是真诚的，是发自伟大的大自然深处的声音。我们所谓的纯与不纯，对它来说不是终极问题。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少糟粕，而在于你有没有精华。什么是纯？我可以对许多人说，是的，你是纯的，非常纯。但是，你只是糟粕，——是不真实的假设、道听途说和形式；你同宇宙的深刻核心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你根本说不上什么纯与不纯，只是
 一种虚无，与大自然无关。

穆罕默德的教义，我们可以称它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它由一种狂热着迷的真诚所信仰和铭记心中，我认为它比那些拙劣的、思想混乱、心灵空虚僵死、热衷于本体相类
 和本体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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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谓之争的叙利亚派来要优越得多。它的真理虽与怪诞的谬误和谎言混杂；但是人们信仰它的是真理而不是谎言；它依靠自己的真理而获得成功。它是基督教的变种，但是，它有生气，有生命的活力，没有那种仅仅是僵死的毫无意义的强词夺理的争辩！这位沙漠的激进者，从那些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好辩的神学、传统观念、阴谋谣传以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繁琐无用的假设等种种糟粕中摆脱出来；以其生死般的、真实而极其诚挚之心、深刻闪烁的天生眼力，看透了事物的核心。他认为，偶像崇拜是毫无意义的，你们的那些木雕的偶像，“你们把它们擦上油和蜡，苍蝇就会黏在上面”——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木头！对你们毫无用处；只是一种渎神的矫饰。你一旦识破了它们，就会对它们极端厌恶与憎恨。上帝是唯一的存在；只是上帝才有力量。他创造了人们，掌握人们的生死。“安拉是伟大的
 ，上帝是伟大的”。理解上帝的意志对你是最重要的东西，不论你肉体怎样受难，你会发现它是最明智、最有用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这样认为，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你们只能这样做，不应有别的念头！

再说，如果那些狂热的偶像崇拜者确实相信这种教义，而且热情接受并付诸实践，不论他们采取何种方式，我认为它都是值得信仰的。我还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它仍然是值得所有人信仰的东西。人们由此成为这座世界神殿的高级牧师。他和世界的创造者的天意和谐一致，和它协作而不是作徒劳的反抗。据我了解，这是迄今为止，对义务所作的最好界定。一切正义的
 事业，都包括在这种同世界真正趋势合作中：你会因此而取得成功（世界的趋势是会成功的），使你善良，走上正路。那种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本体相类
 和本体同一
 之间无聊的逻辑争辩，不论过去或未来，不论在任何时候，也可能争吵出他们的想望与爱好来。如果说，他们的争论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这就是他们竭力要说明的东西。如果他们连这一点也说明不了，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可说明的了。问题不在于那些抽象的理论、逻辑命题表述是否正确，而在于活生生的、具体的亚当的子孙们要把对上帝的真诚这一点铭记在心，这才是关键。伊斯兰教吞没了所有这些无用的空谈教派，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是又一个发自伟大的大自然内心的实在事物。一切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叙利亚教派的空洞形式，都没有那种真实，全应把它们烧掉。——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与火
 相比，仅仅是干枯的柴火
 而已。

在那紧张的战争和斗争的岁月里，特别是从麦加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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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穆罕默德不时地口述他的圣经，他们称之为《古兰经》 
 

注



 或《读本》，意即“必须阅读的书”。这是他和他的弟子大力宣扬的著作，探询人世的一切，难道这不是奇迹吗？伊斯兰教徒对《古兰经》的崇敬胜过基督徒对《圣经》的崇敬。它不论何处都是一切法律和行为的准则；它是思想和生活的依据。因为它是上天直接降赐的福音，尘世必须顺应它，作为处世的根据。这是必读的课本。他们的法官依此判案；全体穆斯林都要钻研它，从中寻求生活的指南。他们每天要到清真寺去阅读，每天分三十个班次的阿訇们，接连不断地把它从头念完。1200年来，朗读《古兰经》之声从不间断，时刻荡漾在人们的耳边，激励着千万人的心。据说，有些伊斯兰教的学者居然能把它阅读七万遍之多！

非常奇妙的是，如果有人研究“民族鉴赏力的差别”，这确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我们也能读《古兰经》。塞尔的英译本是众所周知的好译本。不过，我必须说明，《古兰经》是我读过的书中最难读的一种。令人厌烦的杂乱，修辞粗糙生硬；不断重复，冗长艰涩；结构极为粗糙拙劣；——总之，乏味得令人无法忍受！欧洲人只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才能将《古兰经》读完。我们读它，犹如在政府公文机关中查阅不值一读的大量无用资料，也许从中能发现“一位杰出人物”的生平的某些片段。当然，我们读它，有一些不利条件；阿拉伯人对它比我们有更好的方法。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发现《古兰经》都是一些碎片，因为是最初传教时写下的；他们说，其中许多内容写在羊肩胛骨上，乱七八糟地塞在箱子里，他们进行编纂，既没有年代顺序，也无别的顺序，——仅仅是试图把最长的篇章放在前面，但也不十分严格。这种编法，真正是开头的篇章，却差不多全放在末尾，因为最早的部分是最短的。如果按历史顺序阅读，可能就不会如此杂乱了。据说，其中许多部分是有韵律的，最早是一种原始而单调的诗歌。这也许是重要的方面，但其中许多也许在英译本中消失了。即使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也很难理解，世上凡人怎么会把《古兰经》看作是造福人间的天书，认为是一部杰作；或者说，把它当作一部完整的书
 ，而不是令人迷惑的狂诗。就其写作而论，几乎没有比它写得
 更粗糙的书了！这就是民族的差别和鉴赏力的标准问题。

然而，我认为，阿拉伯人对《古兰经》如此热爱并非不可理解的。人们一旦完全摆脱《古兰经》的混杂纷乱，不纠缠于它，其精华部分就会显现，就会看到其他文学作品全然不可比拟的优点。如果一本书是出自肺腑，它就会激动人心，一切艺术和写作技巧就显得是次要的。应该说，《古兰经》首要特征在于它的真诚性
 ，在于它是一本真诚的
 书。我知道，普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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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把它说成仅仅是一派谎言，连篇累牍都在为作者的种种罪行作辩解，热衷于吹嘘他的野心与骗术。现在应该是清除这些说法的影响的时候了。我也不是断定，穆罕默德是一贯真诚的：谁能是一贯真诚呢？但是，对他不断指控为蓄意
 欺骗；认为他总体说来或完完全全是有意的欺骗；——甚至还说他仅是以有意识的欺骗为生，他写《古兰经》是伪造者和骗子的伎俩，这种评论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想，一切正直的人，读了《古兰经》绝不会有此结论。它反映原始人类灵魂的混杂激情，虽然粗糙、愚昧甚至不堪卒读；但是，它热情、真诚，力图用文字强烈表达自己。他思绪万千，虽屏住呼吸想全力表达，却又千言万语哽塞咽喉，无以倾吐。他内心的思想尚未形成体系，所以说起来就毫无次序、没有条理和缺乏连贯；——他的思想没有完全成形
 ，就匆匆地竭力以不定型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成了这种混沌不清的状态。我们曾说过它“乏味”，但是自然的乏味并不是穆罕默德这部书的特性，毋宁说它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浑金。这个人没有研究过讲演，在长期战斗的紧迫而艰难的环境中，他没有时间去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在为生命和救世的酣战中，一切事物迅猛而激烈地变化，使他紧张得毫无喘息机会，这是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在那紧迫的形势下，他无法将那些深奥的道理表达通畅。《古兰经》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匆接连表达出来，它蕴含着他23年战斗风雨的种种变迁，所以这部书就显得时好时坏。

因为，我们应当考虑穆罕默德在其23年的生涯中，是所有斗争的中心人物。他与古莱氏人和异教徒的战斗，他自己人民内部的争论，他自己热情遇到挫折，凡此种种，使他夜以继日地繁忙，精神无法得到休息。可想而知，这位热情奔放的人，在那些不眠之夜里，投身于繁忙任务的旋涡中，他对这些问题作出决策的见解，被视为是上帝的真正灵光；他思想上所下的任何
 决心，是如此神圣，不可缺少，似乎是加百利的神灵启示。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是伪造者和骗子吗？不，绝对不！骗子不可能有他这种极其炽热的心，它像一个沸腾的思想大熔炉。他的生平为他作证，天地也是他实情的有力明证。他也有很多过错。但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人是未开化的尚未摆脱野蛮状态的大自然之子，很多方面还有贝杜因人的习气。但是，把他视为微不足道的幻影人物、不择手段的贪婪的骗子，为了物质享受而进行渎神的骗术、伪造天书、长期严重背叛创造主与自我，我们是不会也不能这样看待他的。

在我看来，不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真诚是《古兰经》的优点，它由此而为原始阿拉伯人所珍视。真诚是这部书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优点，其他优点都由它派生。——实际上，任何优点也只能由它产生。奇妙的是，贯穿在《古兰经》中那些结构拙劣的大量传说、谩骂、抱怨和叫嚣中，散布着一种真实而直接的洞察力，几乎可以称之为诗。这部书的主体仅仅是由传说组成，而且像是热情洋溢的即席传道。他不断重复讲述曾在阿拉伯人中广为流传的先知们的古老传说，叙说先知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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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赫德、先知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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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基督教的和其他真真假假的先知们，怎样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各个部落，要人们警惕，不要犯罪，又怎样已经被人们接受，就像后来对待穆罕默德一样，这对他是莫大的安慰。这些故事，他十遍二十遍地重复，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重复，令人厌烦。勇敢的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的简陋
 的阁楼上，大概就是以这种方式精读作者们的自传的！这就是《古兰经》的主要成分。但是，奇妙的是，在所有这些内容中，不时出现这位真正思想家和先知的某些智慧的闪光。穆罕默德确有洞察世界的眼光。他以某种直率和粗犷旺盛的精力，将他自己已经理解的事情，使我们大家都能清楚地认识。我并不看重他对安拉的赞美，很多人都赞美安拉，我猜想，他们是仿效希伯来人，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远不如希伯来人。但是，他能直接看透事物的实质，抓住
 事物真理，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伟大的大自然的恩赐，她把它赠予全人类，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没有令人痛心地把它扔掉。这就是我所谓的想象力的真诚，是真诚心灵的标准。

穆罕默德并不能创造奇迹，他经常不耐烦地回答：我不能创造奇迹。我是何许人？“我是热心的传教士”，受命向众生传布这个教义。然而，我们能看到的世界，对他来说，从古至今一直是特大的奇迹。他说：观察这个世界，安拉所创造的这一切，不是神奇吗？只要你细心观察，一切全都是“为大家创造的奇迹”！上帝创造了大地，“阡陌纵横”，人们可以生活其间，自由往来。——穆罕默德对阿拉伯半岛干燥乡土上空的云彩感到非常神奇。他说，出现在无限高空的深厚云层是从哪里来的！密布的乌云好似巨大的黑色怪物悬挂上空，倾注大雨，“使死寂的大地复苏”，绿草如茵，“枝高叶茂的枣椰树上果实累累。这不是神迹吗？”他还说，你们的牛，——安拉创造了它们，它们是有用的、不会说话的牲畜。它们把草变成奶；大家还在它们身上获取了衣着。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到晚上，还排着队回到圈栏。”他还补充说：“而且，它们是一种为你争光的动物。”此外，还有船——他经常谈起船，他把船比作巨大的移动的山，扬帆下水，是天上的风使船行驶。时或停泊不动，是上苍把风收回去了，它们只好静静地停着，不能再走动了！这些不都是奇迹吗？他喊道：你们还要什么奇迹？你们本身不就是奇迹吗？上苍创造了你们
 ，“用一小块泥土塑造了你们。”你们曾经是很小的，一些年前还什么也不是。现在你们美丽、健壮，有思想，“你们彼此怜悯。”随着老年来临，头发变得花白，你们健壮的身体逐渐衰退虚弱，日落西山，又归于无。最令我感动的是“你们彼此怜悯。”要是安拉不使你们互相怜悯，——事情将会变得怎样！这是一种深刻而有明确针对性的思想，是一开始就能把握事物实质的洞察力。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诗人的天才具有的最美好、最真实东西的粗糙痕迹。他是原始时代的智者，有眼力，有思想，是坚强而质朴的人。——他可以把自己塑造成诗人、帝王、教士以及任何一种英雄人物。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完全是个奇迹，永远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他领悟到一切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原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内，从各种途径力图认识到的东西：即认为这个看来如此坚实可靠的物质世界，归根到底，其实质是虚无，是上帝的权力和存在可见的有形的显现，——是上帝悬在虚空的无限中的影子，仅此而已。他说，那些山脉，那些巨大的石山，将“像浮云一般”消散，像云彩一样在蓝空中消失，不复存在！塞尔指出：他以阿拉伯的模式来描绘大地，把它说成是一片辽阔无边的平原或是平坦的盆地，那些山脉矗立其上，使大地稳固
 。当世界末日来临，它们就要“像浮云般”消散，整个大地将旋转起来，把自身卷向毁灭，像尘埃、蒸气一样消失在无垠的空间。安拉从大地把手缩回，大地就不复存在了。安拉的绝对统治，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权力、荣耀以及无名的恐惧，它无所不在，是万物中真正的力量、本质和实在。穆罕默德对此始终是确信无疑的。现代人所说的各种自然力和自然规律，并不认为它们是神圣东西的象征，甚至不是当作最终的事物，而是看作一系列非常平凡的东西，——有的可以出售，有的稀奇古怪，有的可以用来推进轮船！由于有各种科学和百科全书的出现，在我们那些实验室里工作，容易忘记神性
 。我们不应该把它忘掉！一旦把它完全忘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科学是非常死板的东西，毫无生气，喜好争辩，而又空洞，——就像晚秋时节的蓟草一样枯燥。即使是最好的科学，忘记了神圣，也不过是块死木头
 ，它更不会像成长着的树木和森林提供新的木料！人们必须通过某种崇拜
 才可能有认识
 ，否则，他的知识只是一种空谈，就像干枯的蓟草。

关于穆罕默德教义宣扬纵欲的许多传说与描绘，是很不公正的。我们看来，那些犯罪的放纵行为，虽然他是允许的，但并非是他唆使的；他发现在阿拉伯半岛，这种公认的行为古已有之，他却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削弱和限止。他的教义并非是自由放任的，它要求严肃的斋戒、沐浴，有严格复杂的戒规，一天做五次祈祷，并要求禁酒，这些是自由放任的宗教做不到的。看来，实际上，任何宗教或宗教事业，只有靠这种严格的教规，才能取得成功！把一个人的英雄行为说成是激发于贪图安逸，希望得到享乐和酬报，——即为了今生或来世猎取各种好处的说法，纯系诬蔑！即使是最卑贱的凡人，也会有某种高尚的品德。正在宣誓的不幸士兵，受雇去当炮灰，自有其“士兵的荣誉”，这种荣誉与受正规训练而每天获得一个先令迥然不同。这不是在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在从事高尚而真诚的事业，也证明他作为神所创造的人，即亚当最不幸的子孙，在上帝的天下进行模糊的追求是正确的。只要为其指点迷津，最迟钝的、从事单调劳动的苦力，也能激励成为英雄。如果把他说成是受贪图安逸的诱惑，那就大错特错了。勇于战胜困难、克制感情、为正义殉道、临危不惧等等才是触动人们心头的诱惑物
 。如果激发其内心善良的生命力，那就等于有了烧掉一切邪念的火把！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更高尚的东西：人们甚至在那些“为体面行事”等等的有闲阶层中也能看到这种情节。任何宗教要获得众多的信徒，不能诱以肉欲；绝对不能，而只能靠激励休眠于人们心灵深处的英雄气质。

除上述情况外，我们还要指出，穆罕默德本人也不是纵欲的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人是粗俗的酒色之徒，一心贪图卑鄙的享乐，——而且是形形色色的享受，那就错了。他的家庭是极其俭朴的。他日常的饮食是大麦面包和水：有时，他家的炉子几个月都不生一次火。他的信徒们曾骄傲地记载，他能够自己修鞋，自己缝大氅。他虽贫穷、劳累和衣食不足，却无视庸人们孜孜以求的东西。应该说，他不是坏人；在他身上有比任何欲望
 更为高贵的东西。——否则，在他手下征战奋斗23年，与他风雨同舟、亲密无间的那些粗犷的阿拉伯人，就不会如此尊敬他！他们都是粗犷无羁的人们，时常争吵不休，又能赤诚相见，如果没有正直的品德和气概，则无人能够指挥他们。试想，他们会称他为先知吗？唔！他与他们促膝相处，坦诚相见，毫无隐私。大家亲眼看他缝补大氅，修理鞋子，同他们一起战斗、商议和发号施令。他们肯定了解他是
 怎样一个人，也能按自己的喜爱去称呼他！没有哪一个有教皇权力的皇帝，能够像这位自己缝补大氅的人受到这样尊重。透过23年的严峻的实际磨炼，我们可以发现他有真正的英雄所必备的气概。

他的遗言是一篇祷词，这是发自战斗的心灵，怀着颤抖的希望向创造主发出断断续续的简短殷切的祈祷。我们不能说，他的教义使他变得更坏
 ，而是使他更好；使他变得善良，而不是使他变恶。他那宽宏的品德，有不少记载。他的女儿去世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惯用语，说了非常真诚的话，就像是基督徒说的一样。他说：“主赐予的，应由主召回，感谢主”。当他的第二个信徒，他所钟爱的、已经解放的奴隶赛德牺牲时，他也说了类似的话。赛德是在穆罕默德同希腊人第一次交战中，阵亡于塔布克的。穆罕默德说，这是好事；赛德已经完成了主交给的任务，现在赛德又回到主那里去，这对赛德确是再好也没有了。可是，赛德的女儿却发现他抚尸痛哭，这位头发苍白的老人，哭得泪水满襟！她说：“我看到了什么呢？——看！是一个人为他的朋友痛哭。”——他最后一次去清真寺，是在他死前两天；他问道，如果他曾伤害了谁，他甘愿受鞭笞。又问，他是否对人有赊欠。有人回答说：“有，欠了我三个德拉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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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借的。穆罕默德叫人把钱归还了。他说：“宁愿现在受辱，也不要等到世界末日审判。”——大家还都记得他谈到赫蒂彻时的回答说：“不！向安拉发誓！”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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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凡此种种品质，都表明他是真诚的人，是我们大家的兄弟。历经十二个世纪，——这位平凡母亲的真正儿子，仍好像在我们眼前。

而且，我欣赏穆罕默德还在于他毫不弄虚作假。他是粗鲁而自我奋斗的沙漠之子，不会文过饰非。他既不妄自尊大，又不过于谦卑。他毫不掩饰自己，穿着自己修补的大氅和鞋，向那些波斯国王和希腊皇帝明确指出，什么是应该做的，有充分的自知之明“你就会受到尊敬”。在一次与贝杜因人生死的搏斗中，他不可避免地做出残酷的事情，但也不乏出于仁慈、出于高尚本性的怜悯与宽恕的行动。穆罕默德不为某一事表示歉意，也不为另一事自夸。这二者都是他内心坦然的旨意，是适应当时当地的需要。他不是说话转弯抹角的人！如果情况需要，他也会表现出坦率的残暴，绝不吞吞吐吐！他经常谈起塔布克战役。当时他部下许多人以天气炎热，要回家收割等为由，不愿继续进军；这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向其部下质问，你们不是要回家去收割吗？你们收获的不过是一天能收割的东西，在整个永恒中，你们的收获又算得了什么呢？害怕天气热吗？是的，天气确是炎热，“但地狱更热！”有时，他会用尖刻的讽刺。他对那些不信教的人说，世界末日大审判时，你们的行为将要受到公正的报应，他们会用秤称给你们，不会缺斤少两的！——他处处都在关注这个问题；理解
 它：有时候，它的伟大仿佛使他内心深受震撼。他说：“确信”：这个词，在《古兰经》中自然被当作箴言记载下来：“要确信不疑。”

穆罕默德在这方面并非是浅尝辄止
 ，他以惩恶和救世作为事业，这是时代和永恒的事业，他对此万分认真！对真理的浅尝辄止、猜测、推断都是对真理的一种业余探究，不认真地对待真理或玩弄真理，这是最令人痛恨的罪恶，是万恶之源。它存在于绝不信奉
 真理者的心灵中，——他们“生活在爱虚荣的卖弄中”。这种人不仅所说所为弄虚作假，连他们自身都是
 虚伪的。理性的道德原则即神性的闪光，在这种虽生犹死、完全麻痹的人身上是毫无踪影的。即使是穆罕默德的虚假，也要比这种人的真理要真实得多。这种人不真诚：由于圆滑，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会受人尊重，可是这种人虽然不伤害人、不说任何得罪人的话，显得非常纯洁
 ，——却像碳酸一样含有致命的毒素。

我们不会把穆罕默德的道德戒律捧为总是最完美的，然而，应该说其中总有一种向善的趋势，这是一个向往正义和真实的心灵的真正旨意。这里没有基督教的高尚的宽容，即当你被人猛击一记耳光，你就得转过脸去，让他再打另一面。他主张要
 为自己复仇，但要恰当，不能过分，否则就超过了正义的范围。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像任何崇高的信仰和透视人类本质的洞察力一样，是一种完善的人类平衡器。一个信仰者的精神境界要重于尘世间的所有王权；按照伊斯兰教，人人都是平等的。穆罕默德坚决主张施舍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需的。他以法律规定人们应该施舍的金额，如果谁疏忽了，就会遭难。一个人每年不论何种收入的十分之一，归贫苦人所有
 ，作为对遭受灾难和需要帮助的人们的资助。所有这种善行，是这位粗犷的自然之子人道主义本性的声音，是他内心蕴含的怜悯和公道的明确
 表述。

穆罕默德的天堂是纵欲的，地狱也是纵欲的。确实如此。不论其中哪一个，都足以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要记住阿拉伯人早已有此风俗，穆罕默德则尽力加以改变，并对它淡化和削弱。而且，那些最坏的纵欲情节是出诸一些学者和他的信徒的手笔，并非由他所作。《古兰经》中确实很少读到天堂的享乐，只不过是有所暗示，并非提倡。而且，不容忽略的是，在天堂里，最高的享乐也是精神上的，上帝的纯洁存在是任何享乐都无与伦比的。他说：“你们彼此问候时要用安宁这个词”，阿拉伯文色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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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祝你安宁！——这种境界为一切有理性的人所渴望与追求，但在尘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是上帝的赐福。“它将使你们彼此相对而生，你们心中一切恩恩怨怨都将烟消云散。”一旦将全部恩怨抛弃，你们就将彼此自由相爱，友好相处，这就是真正的天堂境界！

有关纵欲的天堂和穆罕默德的纵欲问题，是使我们大家最痛心的，有许多话可说，但在这里不宜谈论。我只提出两点意见，有待公论。第一点是歌德提供我的。这是一个偶然的暗示，看来很值得重视。在他的《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有一段情节：书中主人公来到一个风情非常奇特的社会，其中奇特风情之一是：当地的长官说：“我们要求我们的人民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限制在某一方面”。在某件事上，恰好与自己的意愿相反，去做
 他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样，我们才让他在一切其他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我认为，这是很公正的。愉快的享受，并非罪恶，罪恶在于把自我道德沦为享乐的奴隶。因此，让一个人宣称他能主宰自身的习惯，必要时，他能够而且愿意摆脱这些习惯。这是一项极好的规范。穆斯林的斋月在穆罕默德的宗教中和他本人的生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对自己意向限制的表现。即使不是出于预先考虑或明确改善道德的目的，而是出于某种健康果断的本能，也同样是好事。

关于穆罕默德的天堂与地狱问题，我还要说一点意见。那就是，不论它们是如何粗俗与追求物质享受，它们都是一种永久真理的象征，当然不是处处都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他的那个粗野纵欲的天堂和骇人听闻的烈火熊熊的地狱，以及他不断坚持的毫不留情的世界末日审判，所有这些，在野蛮的贝杜因人的想象中，只不过是崇高精神实际的粗略影子，是一切现实生活的开始。如果我们对此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感觉，它也会给我们造成不利影响。这不是责任的无限性吗？穆罕默德认为，人在世上的活动是有无限
 重要性的，而且绝不会死去和最终结束。这个人用他短暂的生命上达天堂，下抵地狱，历经他60年毕生的经历，领悟到可怕而奥秘的永生之道。所有这一切就像火焰般的符号激励着粗野的阿拉伯人的心灵。那永生之道像火光和闪电一样照亮，铭记在他的心中，使他敬畏，却不能言传，而又不时地闪现。他满怀热情，以强烈的质朴真诚，力图把那些说不明白又不能说明的道理表述出来，结果描绘出天堂和地狱的形象。不管它是什么形象，这终究是一切真理的先声。在所有各种形象中，它是古老的一种。人在尘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穆罕默德的回答，可能会使我们
 某些人感到羞辱。他不像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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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佩利 
 

注



 那样认为正义和邪恶决定于这两个方面能给人以多少终极愉快，通过加减法将其整体计算，得出最终的答案，请问：在总体上，正义是否占更大的优势？不！这不是一方胜过
 另一方的比较；一方与另一方正如生命与死亡——天堂与地狱。一方面是绝不能做的；另一方面是绝不能不做的。对它们不应进行测量，它们是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对一个人来说，一方面是永恒的死；另一方面是永恒的生。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得失定善，把上帝创造的世界变为没有生命、没有理性的蒸汽机，把人的无限神圣的心灵，当作称量干草和蓟花、愉快和痛苦的天平。——如果有人问我，谁提出的关于人类及其在宇宙中命运的观点更可鄙、更荒谬，是穆罕默德，还是边沁和佩利这些人，我将回答：不是穆罕默德！——

总之，我们要重述一遍，穆罕默德的这种宗教是一种基督教；它蕴含着最崇高精神的真正要素，尽管它有种种不完善的东西，但总是瑕不掩瑜。斯堪的纳维亚人关于神的想法
 ，即一切原始人的神，——被穆罕默德扩展为天堂，这是一个象征神圣义务的天堂，但要凭信仰和善行，靠勇敢行为和更勇敢的神圣耐性，才能赢得。它也是融合真正的神圣要素的斯堪的纳维亚异教。不要说它是荒谬的，也不要看它的虚假方面，而要看它的真理方面。十二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的宗教和生活指南。最主要的是在于这种宗教信仰
 已深入人心。阿拉伯人笃信他们的宗教，并力图按照它来生活！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也许只有近代英国的清教徒例外，能像穆斯林那样恪守他们的信仰，——那样全身心地信仰，终生相伴，永恒皈依。在当今，夜深人静时，开罗街头的警卫查夜时问道：“过路的是谁？”过路人答话时，总要说一声“真主是唯一的神”。可见，伟大的安拉，伊斯兰教
 已深入人心，已渗透到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中了。热心的传教士们，还在马来人和巴布亚黑人以及野蛮的偶像崇拜者中间广为传播，——取代这些人中那些比较坏的和无用的东西。

对阿拉伯民族来说，这是一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新生，阿拉伯半岛由此变得生机勃勃。自创世以来，这个不幸的游牧民族一直在大漠中游荡，不被外界注意。自从英雄先知降世，带来阿拉伯人能够信仰的上帝之道，这个鲜为人知的弱小民族变成举世闻名的强大民族。在以后一个世纪里，阿拉伯民族的影响，遍及东起德里，西迄格林纳达的广大地区。——阿拉伯民族以其天才的英勇、光辉的智慧，长期以来，一直照耀着世界大部分地区。信仰是崇高的，它能赋予人以生命。一个民族一旦有了信仰，它的历史就会丰富多彩，民族精神变得崇高伟大。这些阿拉伯人，这位穆罕默德及其一个世纪的活动，——好似一个火花落九天。这个火花落到了不被人们注意的茫茫沙漠世界。看哪！那荒沙却成了引爆的炸药，火光照亮了从德里到格林纳达的高空！我说过，伟大人物总是像天上的闪电，普通人只是备用的燃料，有了伟人这个火花，他们才能燃烧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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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




（1840年5月12日 星期四讲演）


神明英雄和先知英雄都是旧时代的产物，在新时代已不再重现。他们的存在是以观念的某种原始性为前提的，仅由科学知识的进步便使之结束。可以说，只有在一个完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世界里，人们才会由于喜欢奇迹，而把自己的某位同胞想象成为一个神或神的代言人。神和先知均已成陈迹。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另一类英雄——诗人英雄，这是以一种不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是其存在的真实性却也不那么令人怀疑的诗人的面目出现的英雄，永远不会过时的英雄。诗人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英雄人物，诗人一旦产生，就为一切时代所拥有。不论是最古老的时代，还是最新的时代，都会产生诗人，——只要造化有心，总会有诗人产生。只要上天降下一个英雄的灵魂，这个灵魂不论在哪个时代都完全有可能被塑造成一位诗人。

英雄、先知、诗人——这是我们赋予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伟人的种种不同的名称！这是以他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特点和曾经在其中大显身手的不同领域为依据的。按照这个原则，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名称。然而，我要在此重申一个我们需要弄清楚的重要事实：构成这种区别的主要根源无非是他们的活动领域
 不同而已，根据英雄产生的不同环境，可以因人而异地称他们为诗人、先知、帝王、传教士等等。我承认，我从来不认为一个真正的伟人不会以各式各样
 的面目出现。只能坐在椅子上拼凑诗句的诗人，是绝不会写出什么传世之作的。歌颂英勇战士的人，他自身至少也应该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我承认，在真正的伟人身上往往同时具有着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哲学家的品质——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他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种人，或者是一身而具全才。譬如说，像米拉波那样的政治家，有着一颗那样炽热而崇高的心，有着火一般的激情和悲天悯人的襟怀，假如生活和受教育的进程曾引导他向文学方向发展的话，我就不相信他会写不出韵文、悲剧和诗歌并以这些作品去感动千千万万的人。伟人一个重要的基本品质就是：他本身是伟人，他这个人是伟大的。拿破仑具有的潜在诗才和他的奥斯特利茨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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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辉煌。路易十四麾下的元帅们也都是具有潜在诗才的人，譬如说，蒂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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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言谈充满睿智，才华横溢，就像塞缪尔·约翰逊一样。那里有博大的胸怀，有洞察幽微的真知灼见；如若不具备这些品质，无论何人，无论在何种事业的领域内都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彼得拉克和薄伽丘都做过外交官，而且看来做得还颇为出色，这无疑是可信的，因为他们还做过比当外交官稍微要困难那么一点儿的事情呢 
 

注



 ！彭斯这位天才诗人假如从政的话，说不定会比米拉波更为出色。至于莎士比亚，——假如命运让他
 干别的行当，我们相信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是成就最杰出的人物。

确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界是多姿多彩的。上天造就伟人（在这方面更甚于造就其他芸芸众生）并非千人一面，如同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天赋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环境更是无比地复杂多变，而人们最最经常地注意着的也仅仅是后者
 。然而这也正如普通人学艺一样。任何一个未明确表现出有何种才能的人，可以成为任何一种工匠，既可以被培养为铁匠，也可以成为木匠或泥瓦匠。他一旦成了某种工匠，也就一辈子干下去而不再是别的什么人了。正如艾迪生 
 

注



 抱怨的那样，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有一个两腿细长的搬运工被肩上的重担压得摇摇晃晃，而就在附近，却有一个像力士参孙 
 

注



 般体格魁梧的裁缝正手拈一支细针在缝纫。——在这里，情况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天赋的不同！——那么，伟人们的情况又将如何？他将被注定从事什么行当呢？一个英雄问世，他将会成为征服者或帝王，还是会成为哲学家或诗人呢？这是存在于世界与英雄之间的那些复杂纷纭得难以理清，也时常会引起争论的各种关系聚散变化的结果！英雄要解读这个世界及其规律，这个世界及其规律也有待于英雄们去解读。在这个
 问题上，正如上文讲过的，这个世界允许人们和要求人们去解读的，也就是与这个世界有关的最重要的事。

诗人和先知，按现代人不甚严格的观念看来，是迥然不同的。而在某些古代语言中，这两个名词却是同义语。拉丁文Vates（预言家）一词兼有先知和诗人之意。实际上，先知和诗人这两个词的含义在所有时代显然是相通的。从根本上说，它们确实是相同的。特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二者都已深入宇宙的神圣奥秘，即歌德所谓的“公开的
 秘密” 
 

注



 之中。人们会问，“什么是真正的秘密？”——它就是“公开的
 秘密，”——它向所有的人公开，却很少有人察觉！这个神圣的奥秘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正如费希特 
 

注



 称它为：“存在于现象深处的世界的神圣观念。”一切现象，从布满繁星的天空到辽阔大地的草原，特别是人类的出现及其活动，无非是神圣理念的外现
 ，是神圣理念具体化为看得见的东西而已。这种神圣的奥秘是无时不有，无所不在的。可是在大多数的时间和场合却被完全忽略了。而且，宇宙总是可以用某种语言定义为上帝思想的具体实现，却被人们视为琐细、呆板、平凡的事物，——像讽刺家所说的，是由某些装潢商拼凑成的无生命的东西！现在过多地谈论
 这个问题毫无益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无知，不是在理解它的情况下生活，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遗憾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件最可悲的事；——如果不了解它而生活，那就根本无法生活！

现在我说，任何人都可能忘掉这个神圣的奥秘，而预言家
 ，不论他是先知或是诗人，已经洞察了这个神圣的奥秘，他是被派来教育人们加深对它的认识。这始终是他的使命。他要向人们揭示这个神圣的奥秘，——因为他比别人更接近它。当人们忘掉它的时候，他却理解它。——应该说，他是被某种力量推动去理解它的，无需他
 的同意，他认为自己生活于其中，而且必须生活于其中。再者，他的认识不是来自道听途说，而是凭直接的洞察力和信仰。所以，这种人也不能不是一个真诚的人！任何人都可能生活在对事物的表面认识中，而其本性则要求他必须生活在事物的真正本质中。再说，这种人是诚挚地对待世上的一切，而其他人却对此极不严肃，他作为预言家
 首先是因为他是真诚的人。至于诗人和先知，尤其都是“公开秘密”的洞察者，二者是同一的。

我们再来讨论他们二者的区别：作为先知的预言家
 应该说，他是着重理解神圣奥秘的道德方面，如善与恶、义务和戒律；而作为诗人的预言家
 则是理解德国人称之为审美方面，如有关美的问题等等。前者可称之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启示者，后者则是人们喜好的启示者。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领域是彼此相通、不可分割的。先知也注意人们的喜好，否则他怎么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曾听到神向人间教诲说：“你们看看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它们既没有辛勤劳动，也没有纺织，即使所罗门王 
 

注



 在最显赫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及一朵百合花。” 
 

注



 这就一眼看到了美的最深处。“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其打扮比人间帝王华丽得多，却在低下的沟壑田野里生长着，好一个美丽的花盘
 朝着人们盛开，它发自崇高的内在美的海洋！如果大地的本质像它的外表看上去一样粗糙而没有内在的美，那么，荒野的大地，怎么能创造如此美景？照此看来，歌德的那句名言，它曾经令一些人疑惑，现在可以理解了。歌德提出：“美高于善，美包含善。”不过，我曾在别处说过：“真正的
 美，不同于虚假
 的美，正像人间乐园 
 

注



 不等于天堂一样。”诗人和先知的异同大抵如此。

无论古今，总有几个诗人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谁要挑剔其缺陷，就被视为对诗人的一种不忠。这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态度看来是正确的，然而，严格说来，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错觉。实际上，非常明显，不可能有完美无瑕的诗人！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诗的气质；但没有一个人完全是由诗构成的。我们只要读好一首诗，我们都是诗人。人们对“但丁描绘得令人颤抖的地狱的想象” 
 

注



 比起但丁自己的想象来，虽有程度的差别，难道不是相同的吗？唯有莎士比亚能按照萨克森·格拉马蒂克的记载写出他的《哈姆雷特》悲剧。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创作出同类的故事来；只不过，好坏不同而已。我们不必费时间给诗人下定义。诗人与一般人之间并不像圆与方之间那样有特殊的区别，因此，一切定义都必然或多或少带有任意性。当一个人自身的诗的素质发展到足以
 引人注目时，就会被其周围的人们称之为诗人。那些被人们尊为完美无瑕的世界诗人 
 

注



 也就是以同样的途径，被评论家们树立起来的。某些评论家认为，一个人只要能远远超过一般诗人的水平，他就成为世界性的诗人；似乎他本当如此。然而，这是，而且必然是一种随意的区分。所有诗人，所有的人，都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没有人完全由这种东西构成的。大多数诗人很快被人们遗忘，即使是那最杰出的诗人莎士比亚或荷马也不可能永垂
 青史，——总有一天也会被人忘掉的！

然而，人们会问：真正的诗和没有诗意的、纯粹的言语之间总会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论述，尤其是近来一些德国评论家作了很多评论，其中有些看来不太好理解。例如，他们认为，诗人身上有一种无限性
 ；他能把一种无限特性灌输到他所描绘的所有作品中去。这种说法，虽不甚精确，但是，对这个模糊的问题，却值得注意：如果我们深思一番，就会逐步体会其中某些意义。就我本人来说，我认为以往对诗的那种通俗看法是颇有意义的，即认为诗的特征是韵律
 ，其中有音乐，是一首歌。诚然，如果一定要下个定义的话，那就应该说：如果人们的描写真正具有音乐的和谐
 ，这种音乐的和谐不仅表现在字面上，而是蕴含在核心与实质中，体现在它的一切思想和表述中，渗透在它的整个观念中，这就是诗，否则，就不是。由此可见，在诗作中充满着多少音乐的和谐！一种有音乐和谐的
 思想是发自心灵的思想，它渗透到事物最深处的核心，它觉察到了事物最深刻的奥秘，即隐藏在事物深处的旋律
 。内在的一致和谐是事物的灵魂，它决定事物有权利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一切内在的东西，都是有旋律的，它本能地以歌曲表达自己。歌曲的含义就如此深奥。谁能用逻辑的言语表述音乐对我们的影响呢？这是一种难以言传、高深莫测的表述，它把我们引向无限的边缘，让我们瞬息间洞察了这无限的内部奥秘！

不仅如此，而且一切言语，甚至最普通的谈话，其中也有歌的某种因素。各地区的人都有自己的口音，——各地人用自己的韵律和音调唱出
 他们必须要说的话！口音是一种单调的歌，人人都有自己的口音，——虽然他们只注意
 别人的口音。还可以看到，凡是充满激情的语言，自身会成为音乐般的和谐，就是说，它比单纯的口音更为悦耳，甚至一个人愤怒的言语也会成为一首单调的歌和一支曲。一切深刻的东西都是歌。由于某种原因，歌曲似乎成了我们真正的核心本质，其余的一切好像都是一些覆盖和装饰的东西！它是我们的根本素质，不仅是我们的，而且是万物的。希腊人煞有介事地谈论天体的和谐，这是他们对自然内在结构的看法；所有自然的声音和表述的精华就是完美的音乐。所以，我们把诗称作富有音乐的思想
 。诗人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思维
 的人。但从根本上说，诗人仍然要凭借理智的力量，唯有真诚的和洞察力深远的人，才能成为诗人。要有深远的目光，才能发现音乐的和谐，自然界内心处处都有音乐，只是看你能否找到它。

作为预言家
 的诗人，具有自然界的和谐启示，在我们看来，其地位似乎没有作为预言家
 的先知高。他的作用以及我们对他作用的评估，也较为逊色。从把英雄看成神；接着又把英雄看作先知；以后仅仅把英雄看作诗人：这看起来，不就像是我们对伟大人物的评价，一代比一代不断地削弱了吗？我们开始把他当作神，以后又把它看作受神启示的人；而现在又处在低一级层次，他的最神奇的言论，才能赢得人们承认他为一位诗人、美妙诗句的作者、天才等等！它看上去，貌似如此，——但我相信实质并非这样。只要我们深入思考，也许就会发现人们对于英雄才华仍有完全相同
 的特有的敬仰，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对英雄如何称呼，均是如此。

应该说，我们现在不把伟人当作确实的神，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神，对于至高无上、难以达到的光辉的源泉、智慧的源泉和英雄品质的源泉的观念在不断得到提高；而完全不是因为我们降低对这些品德的敬仰。这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怀疑主义者的浅薄见解，正是这些年来的祸害，当然，这个祸害是不会持久的。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人类事业的最崇高领域，他们做了许多坏事；他们把我们对伟人的敬仰完全弄得残缺、盲目和麻木，狼狈不堪，无法辨认。认为人们崇拜伟人的外表，而大多数人不相信崇拜伟人有任何真实之处值得崇拜。这是一种最使人意志消沉的宿命信仰，人们相信了它，确实会对人类的事业感到绝望。然而，我们以拿破仑为例来考察一下吧！拿破仑作为科西嘉的炮兵中尉，这是他的
 外表；然而，人们对他的服从与崇拜
 ，不是世界上所有教皇和权力的总和也达不到的吗？高贵的公爵夫人和小客栈的马夫都围着彭斯这个苏格兰的乡下人转，人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都会感到奇怪；彭斯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人！当人们的心中模糊地出现这一想法，当时却没有确切的表达方式的时候，这个浓眉亮眼的乡下人用他那奇妙的言谈使人忽而欢笑，忽而伤感，他比所有其他人都高贵，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不是感受到了吗？不过，如果那种浅薄之见、怀疑主义、平庸的观念，以及一切令人感伤的货色，从人们中间驱走——由于上帝保佑，总会有那一天；同时，如果那种对事物外表的信仰也能完全清除，代之以对事物内在的明确信仰，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仅以此为动力，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人们对这位彭斯会有多么新鲜和更加热烈的感受啊！

不仅如此，当今的年代，就其现有情况而言，不是有两位诗人吗？如果说他们没有被神化，也可以说被美化了。莎士比亚和但丁都是诗圣
 ；只要我们想一想，他们确实应该被人尊为圣者
 ，对他们胡加评说是渎圣行为。世界本是盲目的自发的，人们要战胜一切邪恶障碍，才能取得如此成果。但丁和莎士比亚就是两位突出人物。他们互不联系，各自处于极为孤僻的环境中，没有水平同等者可以交往，又无助手：在人们普遍的感觉中，赋予他俩以某种先验主义，把他俩赞颂得尽善尽美。所以，即使教皇或红衣主教没有插手，他们仍被尊为圣者。在那样一个极不崇拜英雄的时代里，不管有种种恶劣的影响，我们对英雄品质的不可动摇的敬仰，依然如故。——我们现在来略微考察这两位诗人，即诗人但丁和诗人莎士比亚。在此，请允许我们稍稍再说一下，把诗人视为英雄这种方式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人们对但丁和他的作品的评论，已是卷帙浩繁。然而，从总体看来，没有重大成果。他的生平，可以说已无从查考。他生前只是一个不甚显要、游荡四方、满怀伤感的人，不太引人注目。他的大部分资料，在迄今为止的漫长时间里已经散失。他辍笔离世距今已有五个世纪了。尽管有种种译著可资参考，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他本人的这部著作来了解他的。除了这部著作——还应加上他的画像，那幅画像，一般认为是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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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作。不论是谁所作，看上去，就不得不赞美其惟妙惟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面容，恐怕是我见过的一切面容中最动人的了。画面上，他独立空旷，衬托着月桂树叶 
 

注



 缠绕周围，显示出饱经永恒的悲伤和痛苦以及同样永恒的成功之情，——象征着但丁一生的历程！我认为，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励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的痛苦，好像通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此外；还有一种沉默的痛苦，一种沉默而藐视一切的神气，他那翘起的嘴唇，好像神一样对使人忧伤过度的事物表示蔑视，——把它看作一种无足轻重的事物，而他好像比折磨和压制他的力量更为强大。这全然是一位以毕生精力向这个世界作不屈不挠斗争的人的神态。他的一切激情转变为愤慨：这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愤怒；又表现为神那样的冷漠、平稳和沉默！还有他那双看上去露出惊异神色的眼睛，像是在探索：这个世界为什么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但丁：他代表“中世纪沉寂千年的心声”，在向人们歌唱“他那神秘莫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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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但丁生平虽了解不多，但与他这幅画像及其著作颇为一致。公元1265年，他诞生于佛罗伦萨 
 

注



 的上流社会。他所受的教育是当时最好的，学了好多经院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一些拉丁文古典文学——开拓了他对不同事物领域的深刻洞察力。但丁天性认真聪明，我们可以确信他所学的已超过了绝大部分可以学到的东西。他有一种高度明晰的理解力，而且非常敏锐，这种优秀的成果是来自他对经院哲学的努力学习。他虽准确通晓周围的事物，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因为没有印刷书籍和自由讨论，他不可能认识更为遥远的事物。正如一盏小小的明灯，能将近处照亮，可是对远处只能照得或明或暗
 。这就是但丁从学校学到知识的情况。在生活中，他也经历了一般人的相同命运。他曾两次作为战士为佛罗伦萨政府出征，当过外交使节。在他35岁时，由于天赋的才能和贡献，被任命为一员佛罗伦萨主要的地方行政官。他在童年时代曾遇到一位与他的年龄和门第相当的美丽小姑娘，名叫贝亚德·波特纳利 
 

注



 ，长大以后，曾有过不多的交往，对她有深刻的印象。读者都知道他对此情景作了优美动人的描述，叙说他们的分离，她同别人结婚后不久去世。她成为但丁诗中的重要角色，看来，也是他生平中的重要人物。在所有的人中，她似乎是他唯一痴心钟爱的人。可是她离开了他，直到最后永别。她死后，但丁本人虽然结了婚，但是，看来并不美满，而且很不幸福。我想，这位如此真诚执著的人，怀有强烈的激情，是很难轻易改变其初衷而使他幸福的。

我们毋庸为但丁的不幸申诉：如果他的一切都能如愿以偿，他就可能当上了佛罗伦萨的最高执政官、市长或者其他什么要职，受到周围人们的拥戴——然而，人间却因此少了一位曾经说唱出这个世界真谛的最杰出的人物。佛罗伦萨会有一位成功的市长，然而，那中世纪千年的沉寂依旧，即使再倾听千年（以至于超过千年），也听不到他的《神曲》的声音了！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必要为他抱不平。这位但丁有更为高贵的命运，他像一个被判将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一样，肯定要挣扎一番，他势必要去实现他的命运。由他
 去选择他的幸福吧！他对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比我们更不了解。

在但丁任修道院院长时，教皇派和皇帝派 
 

注



 之间、白党和黑党 
 

注



 之间以及其他混杂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但丁所属的派别，看起来是比较强大的，可是他和他的战友却出乎意料地被放逐。从那以后，就过着苦难的流浪生涯。而且，他的财产全部被没收。他极其强烈地觉得，无论是神或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公正的，非常恶劣的。他曾企图拼力挽回原有的局面，甚至用武器进行战斗奇袭，但都终未成功，结果反而每况愈下。我
 相信在佛罗伦萨的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记录，判决这个但丁，不论在何地抓获，就要将他活活烧死。据说，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活活烧死。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公民文件。 
 

注



 经过许多年后，还有另一份珍贵的文件，是但丁致佛罗伦萨行政官有关一项较为温和的建议的答复。他们的建议是允许但丁在认罪并付一笔罚金的条件下返回。但丁在复信中以坚定、严正和傲慢的口气答道：“如果我不认罪就不能返回的话，那我绝不回去。”

于是，但丁以四海为家，到处游荡，寻求庇护者；用他自己辛酸的话说：“路程是多么艰难 
 

注



 ，”这道出了他当时的处境。不幸的人们是不会成为欢乐伴侣的。但丁虽然贫困潦倒，但他生性傲慢认真，加上脾性易怒，是一个不会讨人欢心的人。据彼特拉克叙述，他在坎·德拉·斯卡拉 
 

注



 的宫廷中，有一天，因他阴郁寡言而受到责问时，他不以廷臣的礼节作答。当时，德拉·斯卡拉在群臣簇拥下观看摹拟表演和滑稽戏，非常开心。他转身对但丁说：“这些低下的傻瓜都能使大家为他感到欢乐，而你呢，一个聪明的人，却一天天闷坐着，一点也不能为我们逗乐，你觉得奇怪吗？”但丁讥讽地回答：“不，一点儿也不奇怪。殿下应该记得一句格言：‘物以类聚’；”——这就是说，有逗乐的人，必然会有取乐的人！但丁这样的人，既清高又寡言，既爱挖苦人，又郁郁寡欢，在宫廷中是不会受宠的。他逐渐感到在这个世界他已无立足之地，也没有获得恩泽的希望了。人世已经把他抛弃，让他到处流浪，现在没有一个热心肠的人钟爱他，他受到极度的不幸，得不到一点安慰。

但丁的处境很自然地深化了他对永恒世界的观念，那个令人畏惧的现实，即包括佛罗伦萨人和放逐活动的暂时世界，终究都只是非实在的幻影在浮动而已。佛罗伦萨，你将永远见不到它，唯有地狱、净界 
 

注



 和天堂，你一定会见到！佛罗伦萨、坎·德拉·斯卡拉以及尘世和人生统统是什么呢？事实上，你们和万物的归宿正是那永恒世界，而不是别的地方！但丁这个伟大的灵魂，在尘世无处栖身，就愈益在另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里建造其住处。他自然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进行思索。这另一个世界不论是实在的或不实在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对当时的但丁来说，它是实在的，有科学形式的稳定确实性。他不怀疑地狱中有马纳波其
 之渊 
 

注



 ，四面围绕着铁血的石壁，还能听到那深沉的呻吟
 
 

注



 ，并且认为如果能走到那里去的话，他自己能见到它，正如人们不怀疑能见到君士坦丁堡一样。这种设想长期在但丁心中萦绕，以敬畏之情默默无声地思索着，终于结出了“神秘莫测的歌曲”之果，这就是他的《神曲》 
 

注



 ，堪称近代一切杰作之冠。

这对但丁肯定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我们可以想象，他时常引以为自豪，他在流放中竟能完成这部著作；不论是佛罗伦萨或者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他写这部书，相反，却大大促成了他的写作。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创作此书的重大意义，是一个人能作出的最大成果。这位英雄正是遵循“假如你跟着你的星 
 

注



 ”这句箴言达到如此成果。——在他被放逐，遭到极度困难的时刻，他更加以此勉励自己：“你跟着你的星，你不会不达到那光荣的归宿处。”我们知道，写作劳动对他来说是饱含痛苦的，这确是可以理解的。他说：这部书“许多年来使我消瘦了”。 
 

注



 是的，他是在苦难中辛勤劳动，——不是轻轻松松地，而是在严肃认真的工作中取得的成功。他这本书像很多杰作一样，可以说是用尽心血写成的。这部书反映出他一生坎坷。此书写成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当时，他并不很老，只有56岁。——据说他因过度忧伤而死。被葬于他去世的城市拉文纳 
 

注



 。一个世纪以后，佛罗伦萨人想要回他的遗骨，拉文纳人民没有同意。在但丁的墓碑上刻着：“我但丁葬在此地，是被家乡拒之在外的人。”

我说过，但丁的诗是一首歌曲，蒂克 
 

注



 说它是“神秘莫测之歌”，这是毫不夸张的说法。柯勒律治 
 

注



 作过非常恰当的评论。他说：凡是由音乐和谐的语言组成的句子，其中确有韵律和旋律，那么，它就会富有某种深刻的含义。因为肉体和灵魂、语言和观念无论在哪里总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前面说过，歌是英雄诗体的语言！一切古
 诗，荷马以及其他人的诗，都是真正的歌。严格说来，凡是好诗都是歌，而那些不能咏唱
 的歌根本不是诗，只是一种压缩成简单韵律的散文而已，——大部分极度破坏语法，使读者感到痛心！读者想从中得到的是作者的思想
 ，如果他有思想要表达，只要他能
 清楚表述出来，又何必非要硬凑成韵文不可呢？只有当他心醉神迷于真正激情的旋律之中，就像柯勒律治所说的，他的音调恰好由于其思想内容的崇高、深邃与音乐般的和谐而有音乐性，这样，我们才能承认它是真正的韵律和吟咏，称他为诗人，就像听演说家的英雄诗那样去倾听他，——他的言语就是歌。冒充的韵文作品是很多的，我猜想，对真诚的读者来说，读他们的押韵诗，即便不是难以忍受，大多也是令人伤感的事！这种韵文没有要求韵律的内在必然性，——应当把所要表达的意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根本不需要押什么韵。我愿奉劝所有的人们，凡是能
 说出来的思想，就不必把它唱出来。应该明白，在严肃时代的认真的人们中，不会有人去歌唱它的。正如我们热爱真正的歌，好似被某种神圣东西的魅力所吸引似的，我们也憎恨虚假的歌，把它当作纯粹的呆板噪声，空洞而无用，完全是不真诚的和令人厌烦的。

每当我提到但丁的《神曲》我总要对他作最高的赞扬，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神曲》是一首真正的歌。其语调中有一种主旋律，它唱起来像是赞美诗。它的文字语言用的是简练的三行体诗 
 

注



 ，无疑为它增进效果，人们读起来自然会感到轻快有节奏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为这部著作的精髓和素材本身都有韵律。由于它的深度和心醉神迷的炽情和真诚，使它具有音乐感——作品只要有足够的深度
 ，处处就会有音乐。《神曲》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真正的对称，即人们称之为结构上的和谐，使全书的比例均衡协调，正是这种结构上的对称，使它具有音乐的特色。书中讲的三个领域：地狱
 、净界
 和天堂
 ，一个对着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厦的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超自然的世界大教堂，耸立在那里，庄严肃穆，令人敬畏；这是但丁的灵魂世界！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切诗作中最真诚
 的一部；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真诚是价值尺度。它发自作者内心深处；历经漫长岁月，又深入到我们心中。维罗纳 
 

注



 的人民，在街上看到他时，常常会说：“看！这就是去过地狱的那个人！”啊，是的，他去过地狱；——可以说，在那长期严峻的痛苦挣扎中，他那个样子，真是非常恰当地说明他是去过那个十足的地狱。不然，他那神的
 喜剧也不可能完成。思想即是某种真实的劳动，其本身是至善，难道它不就是痛苦的产物吗？它像从黑旋风中产生——实际上，像是一个被监禁的人为争取自由而取得的真正成果
 ，这就是思想。无论何事，“只有经历苦难
 才能完善”， 
 

注



 ——但是，我认为没有哪本著作能像但丁的《神曲》那样如此煞费苦心。它好像是在他那沸腾的灵魂熔炉中熔炼过的。这本著作曾经使他“消瘦”了许多年。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强烈的真诚写出来的，真实而又清晰明了。各个方面都互相协调，就像一块精心雕琢的光洁大理石一样得体。这是但丁的精心之作，它把中世纪的灵魂有节奏地描绘出来，使之永远清晰可见。这当然不是轻松的工作，而是极其紧张的工作。但是，它终究做成
 了。

也许有人会说，但丁天才的主要特征是热情
 ，很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它。可是，但丁并没有表现出天主教宽容的胸怀，却显得心境狭隘，甚至偏执。这部分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部分也取决于他的本性。但不论怎么说，他的可贵精神集中体现为火热的激情和深沉。他是世界性的伟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极其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而在于他的世界性的深邃修养。可以说，他能够透过一切对象洞察存在的核心，没有任何人能像但丁那样，有如此强烈的热情。例如，我们首先考虑他的热情的最明显的表现，估量他是怎样进行描绘的。他有深刻的洞察能力；能抓住事物的真正典型；非常准确地将它表现出来。大家记得他初见地帝城 
 

注



 时那种情景：红色
 的尖顶楼，灼热的铁锥透过阴森的地狱闪着火光，——如此强烈，如此鲜明，一旦看到，终生难忘！这正是但丁全部天才的象征。他的表述既简洁又非常精确：塔西陀 
 

注



 也并不比他更简洁，更凝练；但丁的简练，看来是天生的、自发的。他时常一语惊人，然后保持沉默，再不说什么，而他的沉默却胜于雄辩。令人惊奇的是他那敏锐的决断风度，他像是有一支喷火的笔，能插入事物内部，掌握事物内在真相。百路督 
 

注



 是个暴跳如雷的巨魔，经不起维吉尔 
 

注



 的一阵指责而瘫倒，“好像风吹桅断，帆布坠落一样”。 
 

注



 那可怜的柏吕奈多·拉丁尼 
 

注



 长着一副“烘焦
 的面孔”，烤得面黄肌瘦 
 

注



 ；那“火星下雪般”飘落在人们身上，那是“无风时的火星雪”缓慢而稠密地下个不停 
 

注



 ！再看那些坟墓的盖；安放在寂静和鬼火昏暗的殿堂里的方形石棺，每一个都装着受苦受难的灵魂；棺盖是开着的，只有经历了永恒，直到末日审判那天，才能盖棺论定 
 

注



 。还有描写法利那 
 

注



 怎样站起来（昂首挺胸对地狱表示轻蔑）；加佛尔又怎样倒了下去。——因为听到有人说他的儿子时，用了“fue”的过去式，以为他儿子死了！ 
 

注



 但丁笔下描绘的情节，都很简洁、敏捷、果断，犹如作战用兵一样。这是他的天才描述的最深刻本质。这位意大利人炽热敏捷的性格，如此沉静热情，动作雷厉风行，以及他沉默而“苍白的怒容”都通过那些描述而统统反映出来了。

这种描写虽是一个人最表面的显现之一，却和其他一切显现一样，是发自本质的能力；它反映这个人的整体面貌。当你发觉一个人能用言语描述人们的真相，这意味着你发现了一个有某种价值的人；只要注意他做事的方式，那就看到了他的真正性格。他所以能完全识别对象，或者说，能抓住事物极其重要的典型，首先在于他有我们称之为对事物的同情
 ，——能赋予事物以由衷的同情心。同时，他还必须对事物有真诚
 ；必须具备真诚和同情：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就不能表述任何事物的真相；他只能停留在一切事物粗浅的表面现象、谬误和琐细的传说之中。实际上，所谓才智不就是集中体现在这种识别事物的能力上吗？一个人不论有什么思维能力，都要借此表现出来。一种事业，一件该做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天才人物就在于他能看到
 本质的东西，而撇开枝节的东西：这也是他的才能，一个事业家的才能，他能识别他所从事的工作的实际真相，不受表面假象的迷惑。我们以这样一种洞察力去看待任何事物，其寓意
 是多么深远。“观察一切事物的眼睛只能提供这种视觉器官所能看到的东西！”而平庸的眼光中，一切事物都是平凡的，正像在黄胆病人眼中，一切都是黄色的一样。而且，据画家们指出，拉斐尔 
 

注



 是所有肖像画家中最杰出的。可是，最有天赋的眼睛也不能详尽无遗地看出任何对象的特征。即使是普通人的面孔，也有拉斐尔反映不出来的东西。

但丁的描述，不仅生动，而且简洁、真实，像黑暗中的火焰一样耀眼；更广泛地看来，它的每一方面都是高尚的，它是一个崇高灵魂的产物。其中关于法朗赛斯加和她的情人的 
 

注



 描绘是多么优美动人！这是以地狱为背景编织出来的五彩缤纷的故事。它像长笛一样轻轻吹出那无限伤感的笛音，深深扣动人们的心弦。其中还有女子的情意：爱从我这里离去，使我经受着折磨
 。可不是吗！即使到了悲惨的地狱里，他
 将不再与她分离，这件事，也是一种安慰！这些深沉的呻吟
 ，是最使人伤心的悲剧。在那地狱棕色的空中
 ，狂风又把他们卷走，令他们悲痛不止！——想起来也觉得难过：但丁是那个可怜的法朗赛斯加的父亲的朋友，在法朗赛斯加天真活泼的幼年，也许还曾坐在诗人的膝上。真是无比的惋惜，然而这却是规律的严酷无情，是自然决定的，但丁意识到她的悲剧也在于此。有人认为他的《神曲》是对人间怨恨的无力而贫乏的诽谤，他把那些在人世无法给以报复的人打入地狱，这种说法是何等的低劣！我认为，任何有慈母般的怜悯和温情的人，莫过于但丁。不过，一个人不懂得严厉，也不会懂得怜悯。这种人的怜悯不过是懦怯的、自私的、——伤感的，以及不会比这些更好的情感。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谁的感情能与但丁的感情相媲美。它是一种柔情，一种忧心、期望和同情的爱，像风神的竖琴奏出的悲曲，柔情缠绵，像是孩子纯洁的心灵——然而却又是严厉而有强烈同情感的心灵！他对他的贝亚德的种种思念，他们相聚在天堂
 ，他对她美丽明亮的眼睛的凝视，她被死亡净化如此之久，离他如此遥远。——凡此种种，人们将它比作天使之歌，是感情的最完美的表述，这也许是发自一个人道精神者最纯洁的感情。

由于感情强烈的
 但丁对一切事物都有强烈的感情，他必然要深入事物的本质。他像画家，有时也像理论家那样有理智的洞察力，是他各种各样热情的结果。所以我们首先认为他是道义上的崇高，这是一切的起点。他的高傲和伤感和他的爱一样是非凡的。——其实，这些不是他的爱的反面
 或反题
 ，又能是什么呢？“既为天国所摈斥，又不为地狱所收容”：高傲的蔑视，难以平息的沉默谴责和厌憎；“我们不必多说他们
 了，仅仅给予一瞥，就走吧”。或者想到：“他们没有寂灭的希望。” 
 

注



 于是，在但丁受损害的心灵中产生极其宽容之情，感到像他那种不幸的境况，无休止的劳累和筋疲力竭，完全肯定有一天会死
 的，“那命运绝不会允许他永生，”这是他的心里话。就他为人严谨、认真和深沉来说，在近世中，他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只有在希伯来的《圣经》中，和古代的先知们中间去寻找类似的人。

我不赞成现代许多评论家认为《神曲》中的《地狱篇》胜过其他两部分的观点。我想，这种偏见是流行的拜伦主义审美观点，也可能是一时的情感。《净界篇》和《天堂篇》，尤其是前者，人们几乎都会说，甚至比《地狱篇》更为卓绝。净界
 ，即净界山 
 

注



 ，是崇高的事物，是该时代最崇高的观念的象征。如果罪恶真是命定的，地狱是，而且必须是如此严酷而令人畏惧，那么，人们也能通过忏悔净化自身。忏悔是基督徒的崇高行为。但丁对入净界忏悔作了美妙的描述。在纯净的曙光下，可以望见海水的“颤动”，两个进入净界山的人在水边行走，渐渐显露出来，象征着一种心情的变化 
 

注



 。这时希望已经出现；即使仍有那种痛苦的创伤相伴，希望再也不会消失。魔鬼与罪恶深重者的阴暗地狱被踩在脚下，一缕悔罪的温情气息升起得越来越高，直登仁慈的宝座。“为我祈祷吧”，净界山上痛苦的人们都对他说。“请告诉我的焦凡娜替我祈祷”！焦凡娜是我的女儿。“我不信她的母亲还爱我”！ 
 

注



 他们沿着曲折峭壁艰难地往上攀登，“像建筑物的梁托压弯了身”， 
 

注



 其中有些人，——“由于傲慢的罪过”被挤压成一团。然而，经过若干年，经过若干代以至更长时期不懈的努力，终将登上顶峰，到达天堂之门，受上帝仁慈的接纳。一人升天，众人齐欢。当一个灵魂彻底忏悔，涤净了罪恶与不幸，整座山欢乐震荡，随之响起赞美诗！ 
 

注



 我把所有这些情景称作一种真正崇高思想的崇高表现。

实际上，《神曲》的三个部分是互相依存，彼此都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天堂篇》是一种无声的音乐，是《地狱篇》的补篇；没有《天堂篇》，《地狱篇》就不真实了。这三个部分构成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的真正的无形世界。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本质上永远真实的、永远难忘的作品。也许没有一个人像但丁那样对这个世界作了那么精细深刻的描述，但丁是被派下凡，对它进行歌颂，使其永志不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以简洁的笔触把日常生活的现实带进无形世界。当我们读到第2篇或第3篇时，我们感到置身于这个精神世界，宛如住在可触摸的、无可怀疑的事物中！对但丁来说，事情就是
 如此。所谓真实世界及其各种现实，无非是通向一个无限的、更高的世界的门口而已。从本质上说，真实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一样，都是超
 自然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灵魂吗？不仅是人死后要化为灵魂，而且他本身就是灵魂。对诚挚的但丁说来，这完全是明显的事实，他相信它，理解它，由此而成为诗人。我重申：真诚具有救世的功绩，不论何时都是如此。

此外，但丁的地狱、净界和天堂还是一种象征，是他对宇宙信念的一种象征性体现。——未来的某些评论家，像以往那些斯堪的纳维亚的评论家一样，完全不会与但丁的想法共鸣，还可能认为它也全是一种“寓言”，也许是一种虚构的寓言！实际上，这是基督教精神崇高的或最崇高的体现。它作为世界总体上的各种标志中，表示着基督徒但丁是怎样把善与恶视作天地万物的两极元素，世界上的一切都围绕着它们转。这两种元素的差异，不是表现在何者更可取
 ，而是表现为绝对的和无限的不相容。一个是崇高美德，像明亮的太空；另一个则是可怕的盖汉纳 
 

注



 的阴暗和地狱的深渊！最后的审判，还伴有忏悔和永恒的怜悯，——这些正是但丁和中世纪信仰的整个基督教教义的标志。我曾经强调，这种标志具有完全的真实性，毫不以为它是什么象征性的东西！地狱、净界和天堂，这些事情并不是作为象征塑成的，在现代欧洲人的思想中，根本没有把它们当作象征性东西的任何想法！难道它们不是无可怀疑的、令人敬畏的事实，人们真心认为它们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且，整个自然到处都证实它们吗？这些事情，一直就是如此。人们不相信它是一种寓言。未来的评论家，不论他们有什么新的想法，如果他们把但丁的作品归之于一种寓言，那将犯下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承认异教是人们对宇宙敬畏的诚挚感情的真实反映，就其真诚老实来说，至今对我们仍然不无价值。但是，这里需要明确异教和基督教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很大的。异教主要象征自然的作用，反映人世的命运、奋斗、悲欢离合的变迁；基督教象征人类义务律法，人的道德规范。前者属于感性的性质，是人类原始
 思维幼稚而无力的表述，——它主要公认的美德是勇敢和战胜畏惧。后者的性质不在于感性，而在于道德。即使是单从这方面说，已是一种多么大的进步！——

正如上述，中世纪十个世纪的沉寂，历经曲折，终于出现了但丁这位代言人。《神曲》是但丁的著作；然而，本质上它
 是属于十个基督教世纪的，但丁只是把它写了出来。凡事总是如此。就以工匠来说，那铁匠既有金属材料，又有工具和熟练技艺，——而在他所做的一切中，真正属于他的
 作用，简直是微不足道！因为以往有创造发明的人们都为他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我们大家从事任何工作，也无不如此。但丁是中世纪的代言人，他把中世纪赖以生存的思想，以永恒的音乐表达出来，既恐怖又优美，是所有他的善良先辈基督徒们深思熟虑的成果。诚然，他们是可贵的，但是，他不也一样可贵吗？如果他不发言表达思想，许多事情就会长期沉寂；即使没有死去，也活得无声无息。

总之，但丁的这首神秘之歌，不就是最崇高的人类精神的表述，同时又是欧洲当时取得的最高成果的表述吗？正如但丁所歌颂的，基督教既不同于原始北欧人思想的那种异教，也不同于700年前阿拉伯沙漠中表达不清的“非正宗的基督教”！——这是存在
 于人们中最高尚的观念
 。由一位最高尚的人唱了出来，而且成为永恒的象征。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我们能够拥有它，不是非常幸运的吗？我推测，它将万世流芳。因为这种发自人的灵魂深处的作品，与发自外表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外表的东西是一时的，受时尚的限制；外表的东西要随着事物瞬息变化而消失；而内在的东西，不论过去、现在和永远，始终是不变的。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凡是真诚的人，在漫长的世代交替中，都会看到但丁有一种兄弟般的友谊之情，他的思想充满着深厚的真诚，他的痛苦和希望都同样表示出真诚，他们会感到这位但丁也是兄弟。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对古代希腊诗人荷马的亲切诚实深有感触。最古老的希伯来先知，其外表与现代人已迥然不同，然而他同样使人迷恋，因为他道出了人类的心声，他的言论扣人心弦。这就是他所以为人们永远怀念的奥秘所在。但丁，由于他也和古代先知一样有深厚的真诚，他的言论同样发自内心。如果我们断言他的诗歌是欧洲迄今为止的创作中最不朽的作品，人们无需惊奇，因为没有比真实的语言更持久的东西。一切大教堂、主教的职位以及铜铸石砌的外表装饰，看上去持久，比起像这种高深莫测的发自内心的诗歌来，显得太短暂了。人们以为这些东西似乎可以永存、对人仍有重大价值，那些事物却重新组合为难以辨认的新东西，它原来的个体已不复存在了。欧洲有很多创造，诸如大城市、大帝国，百科全书、宗教信条，以及观点作风迥异的团体派别；可是，这些却很少能达到但丁思想的高度。荷马的史诗还实实在在地呈现在我们每一个思想活跃的人面前；而古希腊，它
 今天又在何方！它荒芜了几千年，离我们而去，消失了，只剩得一堆令人惘然的荒草瓦砾，当时那些生命和存在物都已荡然无存了。好似梦幻一场；就像阿伽门农王的尘埃！古希腊曾经存在过，而现今除了它留下的文字
 记载外，古希腊已不复存在了。

这位但丁的价值怎样呢？我们不必对其价值作更多的评论。一位掌握神曲
 根本精神的人类精英，他由此巧妙地唱出某种要旨，并已进入人们生活的深处
 ，在漫长的岁月里，他是人类中一切优秀人物的生命之源
 。——不论怎么说，对他是无法用“功利”来衡量的！正如不能用太阳为我们节省多少煤气灯来估价太阳一样。但丁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或者说，他是无价的。不过，我们可以作出一个评论。这就是把诗人英雄和先知英雄在这方面进行对比。众所周知，穆罕默德在近百年里，把阿拉伯人的势力东面扩展到德里，西面直达格林纳达，而但丁的意大利人似乎仍在原地不动。那么，相比之下，我们能否说但丁在世界上的影响就小呢？并非如此：他的活动范围很受限制，可是，他的思想却远为高贵和清晰，——恐怕他的作用并不低于穆罕默德，相反，却超过了他。穆罕默德面向人民大众，他用的言论是他们能够接受的粗俗的方言：这种方言充满着自相矛盾、粗鲁言语和蠢话，只对普通群众起作用，而且还奇特地把善与恶混为一体。但丁的言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面向高贵、纯洁和伟大人物的，他的言论不会像其他事物一样会过时。但丁像闪烁在太空的一颗晶莹的明星，照耀着各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和高贵者，他永远是世界上所有上帝的选民们的财富。人们可以预料，但丁的影响要比穆罕默德更为长久。由这方面来说，二者的差别又取得平衡了。

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不能以所谓对世界的作用，凭我们
 能对他们那种作用的判断，来衡量一个人及其成就的大小。问题在于什么是作用？什么是影响？什么是功利？一个人从事
 他的事业；其成果自有他人
 加以评说。干事业总会有成果，它可能体现在哈里发 
 

注



 的皇位上和阿拉伯的征服者身上，其事迹“充斥在各种晨报和晚报中”，一切往事的记载，都是新闻中提取的精粹；否则，就根本不会体现出来；——可是，这些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它并不是事业的真正成果！阿拉伯人的哈里发，仅就其所做的重要事情来说，他是重要的人物。但是，如果说阿拉伯人的哈里发没有对崇高的人类事业、没有对上帝创造的世界中人类事业起推进作用，那么，不论他怎样弄刀舞剑，衣袋里装有多少金的皮阿斯特 
 

注



 ，在世界上怎样喧嚣一时，——他
 仍不过是徒有虚名，既空虚又无用；归根结底，他什么也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对可贵的沉默
 王国表示尊重吧！人们不必把自己衣袋里的无数珍宝弄得叮当作响，或者当众计数炫耀！对人们来说，这也许是在这些喧嚣的时代最有益的态度。

正如意大利人但丁的降世，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我们现代欧洲人的宗教及其内在生命，谱出音乐般的诗歌予以体现；同样，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把我们欧洲发展至今的外部生命，诸如它的骑士气概、谦逊风度、幽默情趣和雄心壮志，还有当时人们的思维、行为、世界观的习惯方法，表现得淋漓尽致。像从荷马的史诗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的情景一样，几千年后，人们在莎士比亚与但丁的作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欧洲的信仰和习俗。但丁为人们提供信念或精神力量；而莎士比亚以同样高超的艺术，为人们提供实践和物质方面的东西。后者也是我们必需的；莎士比亚从此应运而生。正当中世纪骑士生活方式行将终结，人们已是处处可见，它正处在或缓或快地走向瓦解崩溃的关键时刻，另一位诗圣，以其犀利的目光，常新的歌声，被派来记载那历史的剧变，使之永垂青史。这两个人，真可谓相得益彰：但丁是如此深沉，像世界中心火那样的强烈；莎士比亚则是开阔、平静、高瞻远瞩，宛如阳光普照大地。意大利产生了一个万众之声，我们英国荣幸获得另一个万众之声。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个人物来到人间，被认为似乎仅仅是偶然的。我常常在想，莎士比亚是如此崇高、沉静、完美和自信，假如没有沃里克郡的地主 
 

注



 告发他偷猎鹿，我们也许也不会知道这位诗人！斯特拉福特镇的树林、天气和乡下人的生活对这个人已经满足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英国生活方式的独特成长，即我们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 
 

注



 不也是自动产生的吗？这棵“伊格德拉西尔树”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在萌发和凋谢——其中奥秘对我们深不可测。然而，它确实在萌发与凋谢，它的每一根树枝，每一片叶子，都有固定的永恒规律，托马斯·露西爵士 
 

注



 的出现不是也有其合适的时机吗？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个别事物总是与事物总体相通的，路上的落叶无不是太阳系和恒星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注



 人的思想、言谈举止，无不产生于各种个别的人，而它迟早又要影响所有的人，只是有的可能被公认，有的则不受重视！凡此种种，好比是一棵树：树液的循环，使每一片最小的叶子与最底部的树根即整体中最大部分与最小部分，相互影响，息息相通。伊格德拉西尔树扎根于赫拉和死亡的王国，它的树枝却遍布九霄云外！——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辉煌的伊丽莎白的时代和它的莎士比亚，是以往所有历史发展的结果与精华，它可以归因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基督教的信仰是但丁歌颂的主旋律，莎士比亚歌颂的则是基督教信仰造成的实际生活。因为，那时的宗教，像现在和未来一样，永远是实践生活的灵魂；是人们生活中首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这里需要注意，令人特别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这位中世纪天主教最高产物出现以前，天主教已被议会的法案废除了。然而，他毕竟出现了。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日程，出于天主教或其他可能被认为必要的事物，让他出生了，而不大考虑议会的法案。亨利国王、伊丽莎白女皇有他们的意愿，大自然也有它必然的道路。尽管议会的法案喧嚣一时，实际上其作用是渺小的。不论什么议会法案、圣斯蒂芬厅 
 

注



 的争辩、议员竞选演说的讲坛等等，难道它们能产生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不可能由于共济会 
 

注



 餐馆的宴席，表示认捐和出售股票的活动，以及其他争论不休和或真或假的努力而产生！伊丽莎白时代及其所有的荣华与幸福，都是在默默无闻和我们未作准备的情况下来临的。无价的莎士比亚是大自然慷慨的赠与，悄悄馈赠——悄悄接受，好像他是一种很平凡的东西。然而，他确实是无价之宝。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事情的这一方面。

也许人们有时会听说我们对莎士比亚有点偶像崇拜，实际上，确是如此。我感到人们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不仅在我们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正在日趋得出共识，即认为莎士比亚在迄今为止的一切诗人中独占鳌头；是有史以来，以文学形式为自己立传的最伟大的智者。如果我们对其品质加以全面考察，我认为，他这样深邃的洞察力和思维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深邃若虚，具有温和欢悦的力量，一切事物在他的崇高灵魂中构思，就像在平静莫测的海洋中一样真实和清晰！有人说，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中，除去所谓的其他各种“能力”，其理解力可与培根的《新工具》 
 

注



 相媲美。那是真实的；但并非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如果能用莎士比亚戏剧的素材，塑造出同样的结果来，那么，上述这种说法就更加明确了！造好的房屋，看上去是多么合适，——各方面都如此得体，好似由它的本身规律和事物本性所致，——那我们就忽略了它是由未加工的石块筑成的。房子非常完美，像是自然本身形成的，却隐藏着建筑者的功绩。我们说莎士比亚完美，他比任何人更加完美，这是在于：他好像本能地会识别和了解他写作的条件、素材以及自身力量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浮光掠影般的观察就能达到目的的，它是对整体事物的详细阐述。总之，它需要一种沉着犀利的眼光，需要高深的智力。衡量一个人智力的最好尺度，是看他对广博的见识怎样构思叙事，给以何种描述与说明。这样就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关键性的情节，应放在首位；什么是非本质的问题，可以压缩从简；还要弄清怎样理顺
 开篇、顺序和结局？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这个人就要调动其全部洞察力。首先要理解
 外界事物，然后根据他理解的深度进行恰当的安排处理。你可以这样试他一下。不是同类相通吗？看有没有方法使纠缠不清的事物成为井然有序？一个人能否说，要有光
 ，于是从混沌中创造出一个世界来呢？ 
 

注



 只有自身中有光
 ，才能做到这一点。

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切地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我所说的生动描述，即对人和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描写上。他的一切高超之处决定于此。我认为，莎士比亚的镇静而富有创造性的聪明智慧是史无前例的。他观察事物，不是看它的某些片面，而是要揭示其内在实质和总体的奥秘。事物在他面前显得清清楚楚，从而能辨认其内在的联系。我们所说的有创造性，诗人的创造性，除了对事物有充分的洞察力，还能是什么呢？而描写事物的语言
 则是根据对事物的这种极其清晰的洞察所作的表述。由此看来，莎士比亚的美德
 ，他的勇敢、正直、宽容、真诚，他那克服上述种种障碍以取胜的力量和崇高精神，不也就跃然纸上吗？他真是崇高无比！他不是一面哈哈镜，以其自身的凹凸度反映一切事物，把事物照得扭曲变形；而是一面极其平整的
 镜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理解，这个人是同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都有恰当的联系，是一个完美的人。确实令人惊叹的是这个伟大的灵魂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对象都一览无遗；他把福斯塔夫、奥赛罗、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 
 

注



 一个个完美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对一切人怀着爱、正义感和兄弟般情谊。培根的智力及其《新工具》相形见绌，显得世俗平庸，只能算是二流的。严格说来，在现代人中，人们几乎找不出同等水平的人。自莎士比亚以后，唯有歌德使我想到能同他相提并论。关于歌德，人们可以说他看透了
 事物。人们可以用他评论莎士比亚的话来评价他自己：“他描写的人物，好像是用透明水晶制成刻盘的钟表；它们既和其他钟表一样可以报时，而又能使人完全看见其内部的机械装置。”

这真是有锐利观察力的眼光！正是这种观察力，揭示了事物内在的和谐；揭示出大自然的蕴含，以及大自然包含在往往是粗糙外表中的音乐般的理念。大自然确实蕴含着某些重要的东西，对于锐利的观察力来说，某些东西是不难识别的。它们是低下卑劣的东西吗？你可以嘲笑它们，也可以为它们哭；或以某种方式使自己与它们友好相处；——至少你可以对它们保持冷漠态度，使自己和其他人扭过脸去，不予理睬，直到它们实际上灭绝消失！总之，诗人的首要才能和所有人一样，是要有充分的智力。如果具备的话，就是诗人：以言语来表达的诗人；如不善于言语表述，或许更好，成为行动上的诗人。这就要看他究竟是否写作；如果写作，用的是散文还是诗歌，这决定于偶然的因素：谁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极其微不足道的偶然的因素！——也许他在童年遇到一位歌唱家教过他唱歌！但是，那种能使他识别事物内在本质及内部和谐（不论任何事物，其内部都有一种和谐，否则，事物就不会保持统一和存在）的能力，并非由于习惯和偶然的原因，而是大自然本身的赠与；这是各种类型英雄人物的首要素质。我们说，任何诗人的基本条件是观察
 。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观察，即使能掌握韵律，又有丰富的感情，自命
 为诗人，也是毫无希望的。如果善于观察，不论是用散文还是诗歌，不论是行动上的还是构思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当有人给脾气执拗的老教师送去一名新生时，他总是要问：“你能肯定他不是一个笨蛋
 吗？”实际上，对每一个想要担任不论何种职务的人来说，人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问题：你能肯定他不是一个笨蛋吗？世界上没有完全命定的人。

因此，我认为，人们内在的观察力程度，实际上是衡量一个人的正确尺度。如果要给莎士比亚的才能下个确切的定义，应该说它是超凡的智力。这就囊括了他的一切才能。才能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往往把才能看作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东西；一个人有智力、想象力和幻想力等等，就像他有手、脚和臂一样。那才是个大错误。另外，我们还听到关于一个人的“知识本性”、“道德本性”的说法，好像这些也是各自分离，独立存在的。也许由于语言的需要，必须用这种表达方式；我知道，我们既然要说话，就不得不这么表达。但是，言语不应该随我们的意愿而使客观事物僵硬化。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根本错误，多半是这个原因。而且，我们应该理解，并要永远记住，上述那些区分，实际上不过是各种名称
 不同而已。人的精神本性，人的内在生命力，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称之为想象力、幻想力、理解力等等，不过是洞察能力的不同形态，它们全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即使它的外表也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从其局部看到全局。道德本身，即我们称之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不就是人赖以生存和工作的生命力的另一侧面
 的表现吗？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其外部表现。人们通过一个人的唱歌看到他会怎样战斗；从他的言谈，从他形成的见解，可以看出他有无勇气，并不一定要看他怎样战斗冲杀。他是一个整体
 ，以上述种种方式向外表现同一个自我。

一个人没有双手，还有脚，仍然可以走路：但是，设想一下，——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完全不道德的人
 ，根本不能懂得什么！一个人要认识事物，即我们说要有知识，首先要热爱
 事物，同情它，也就是说，要公正地
 对待事物。如果不是事事对自己的私心作恰当的克制，如果不是在危险关头勇往直前，怎么会对事物有所认识呢！在他的知识中包含着一切美德。大自然及其真理，对于不道德的人，对于自私自利和胆怯的人来说，永远是天书：这种人对大自然的理解只能是平庸、肤浅和微不足道的；仅仅为了适应日常的需要。——但是有人说，狡猾的狐狸，不是也知道自然界的某些事情吗？确实如此：它知道鹅栖息在何处！世界上列那狐 
 

注



 式的人物到处都有，他除了有狐狸那一类本领之外，还能知道什么呢？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狐狸没有某种狡猾的德性
 ，它甚至连鹅在何处也不知道，当然就不知道到何处去捉鹅了！如果它由于大自然、命运和别的狐狸等等原因遭受不幸和造成坏习惯，从而把时间消失在忧郁愤恨的沉思之中，既缺乏勇气、果断和行动，也没有适当天赋的狡猾本领，那么，它连一只鹅也无法捉到。对于狐狸，我们可以说，其道德与洞察力也属于同一范围，是狐狸狡猾生命力统一体的不同方面而已！——这些问题值得一提，因为相反的观点，在现时起着多方面的极其有害的作用：对它们需要作什么限制和改变，全由大家公正评判。

因此，如果我说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智者，虽然已经道出了他全部的智力。但是，在莎士比亚的智力中，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下意识的智力；这种下意识的智力中的美德，胜过他自觉的智力。诺瓦利斯对他作了极好的评价，认为他的那些戏剧也是大自然的产物，像自然本身一样深邃。我认为，这种说法非常正确。我在其中发现一个深刻的真理。莎士比亚的艺术并不在于技巧；他最珍贵的价值也不在于有计划和预先构思，它成长于大自然的深处，通过这个高贵真诚的灵魂表现出来，它是自然的心声。最近几代的人们将会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发现新的意义，发现他们自身在人类生存中的新启示；发现“和宇宙的无限结构的新的和谐；和以后的观念相一致，同人类更高级的力量和意识的密切关系。”这很值得深思。这是大自然给予一个真诚、纯朴的伟大灵魂的最高奖赏，他由此成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人物的作品，不管他怎样自觉地竭尽努力和事先考虑予以完成，它仍然是从他那深不可测的心底不
 自觉地发展起来的，——犹如橡树从大地怀抱中发育成长，像山山水水自发形成一样，具有基于大自然本身规律而与任何真理相一致的对称性。对莎士比亚，人们没有发现的品德还很多；他的忧伤、他的默默无闻的奋斗，他自己是意识到的；有许多情况根本不为人知，根本无法言传：像树根
 ，像树液和生命力在地下起作用一样！言语是高贵的，但沉默更加高贵。

尽管为此，这个人快乐的镇静也是令人注目的。我不会因但丁的不幸而责备他：他的不幸像是一场没有获胜的战役；但却是真正的战役，——这是首要的、不可缺少的事情。然而，我认为莎士比亚比但丁更伟大，因为他不仅真正地战斗，而且确实获胜了。无疑，他有自己的忧伤：他的《十四行诗》 
 

注



 充分说明了他在人生征途中，曾陷入困境，为了求生而历尽艰辛曲折；——像他这样的人物，哪一个不曾被迫这样做？有人以为，他像小鸟一样栖在枝头，自由自在地歌唱，从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烦恼。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人会是这样。一个在乡间偷猎鹿的人成长成为如此的悲剧作家，在他的经历中，怎么可能没有不幸的遭遇呢？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他自己的英雄心灵从来没有受过痛苦又怎么能描绘出像哈姆雷特、科利奥兰纳斯、麦克白 
 

注



 那样饱受苦难的英雄内心世界呢？——现在，再从问题的反面，来看他的欢乐，他的笑声中充满着真诚而充沛的爱吧！人们会说，他除了笑声外，毫不夸张
 。莎士比亚往往激烈斥责，言语尖刻，令人恼怒。然而，他总是有其分寸；绝不像约翰逊所说的是一个特别好记恨的人。但是，他的笑声宛如洪水倾泻，他以各种滑稽可笑的绰号加在他所嘲笑的对象身上，以各式各样的恶作剧加以嘲弄。人们会说，他全身心都在笑。再说，他的笑即使不总是最好的，也总是温和的。不是嘲笑弱点、不幸或贫困，绝对不是。懂得我们所谓笑的人，是不会嘲笑这些东西的。只有某些自作聪明，希望
 这样笑的可怜人物才会这样做。笑意味着同情；善良的笑声，不是“釜底荆棘的爆裂声”。 
 

注



 即使对于愚蠢的行为和矫揉造作，莎士比亚也不会超出温和的笑。莎士比亚塑造的道格培里和弗吉斯 
 

注



 这两个人物，非常逗乐；把我们淹没在笑声之中。我们的笑，只是对他们更为喜欢，希望他们生活美好，继续当守城官。这样的笑像阳光映照深海碧波，美不胜收。

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一一议论了；虽然，也许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论述。如果，我们能像威廉·麦斯特 
 

注



 那样把《哈姆雷特》一类的全部剧本都考察一遍该有多好啊！这个愿望可能有一天会实现。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注



 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五世》等作品的评论，是值得一提的。他称其为一种民族史诗。人们记得，马尔巴勒 
 

注



 说过，除了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英国历史。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莎士比亚著作以外，确实没有多少值得记忆的历史。他巧妙地抓住了关键，转而又使它变成一种具有韵律的统一性；正如施莱格尔所说的史诗
 ；——事实上，伟大思想家的一切描述都将是史诗。那些篇章里有许多美妙的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作品的整体美。我深感阿金库尔战役 
 

注



 的描述，是我们看到的莎士比亚同类作品中最出色的一种。看他对两支军队的描述：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的英国士兵，战斗开始之前，紧张的时刻，充满着被命运摆布的气氛；然后是视死如归的勇敢：“你们都是好汉，是在英格兰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注



 其中蕴含着崇高的爱国主义，——远非有时传闻所说莎士比亚是“冷漠无情的”。一个真正英国人的深情贯穿在他的整个事业之中，镇静而坚强；不哗众取宠，此处显得尤为突出。他心中仿佛有钢铁铿锵作响的洪亮声音。这个人还有正义的脉搏，从而有上述种种的品德！

但是，我还要指出，一般说来，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能像对许多人那样看出他的完整印象。他的各种作品，好似众多窗户，透过它，我们只能看到他内心世界的一瞥。他的全部作品，相对来说，受环境的限制，写得仓促而不完善；似乎是这个人全部谈话的某些片断记录。许多篇章像来自天国，光辉照人，绚丽夺目，映透事物内在的本质。人们会说：“那是真实的
 ，一言出口，永世长存；不论何时何地，都有一个豁达的人的灵魂被公认为是真实的！”可是，他这种突然出现的光辉，使得周围事物黯然失色，在某种程度上显得短暂而平凡。而且，莎士比亚还得为寰球剧院 
 

注



 写作，使他的伟大灵魂尽力逼迫自己从事创作而无法顾及其他。这种处境，他和大家是一样的。没有人的工作是不受条件制约的。雕刻家不能把他自己的思想无拘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但是他能把思想体现在利用工具加工的石头上。我们从任何诗人或任何人的作品中所能看到的只是他的片断
 。

凡用理智的眼光去看莎士比亚，都会承认他是一位有自己特色的先知
 ；他具有先知同样的洞察力，虽然他把这种洞察力用于别的方面。对这个人来说，大自然也是神圣的，不能言传，深如地狱，高如天国：“我们是造成梦幻的素材！”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注



 里珍藏的卷轴汇集所有先知的深刻思想却很少有人读懂。但是，这个人则主张歌颂；不作非音乐性的布道。我们把但丁称作中世纪天主教的音调优美的传教士。难道我们不能把莎士比亚称作真正
 天主教的、未来和一切时代“宇宙教会”的更加音调优美的传教士吗？他没有狭隘的迷信、严酷的禁欲主义、排斥异己、疯狂的残忍或违反常情：可以说是一种神启，因为他揭示了隐藏在整个大自然中的美丽和神圣；让所有人尽情崇拜！我们可以毫无冒犯地说，这位莎士比亚也谱出了一首宇宙圣歌；把它纳入更神圣的圣歌之中，听起来不会不协调。如果我们理解它们，就不会不和谐，而会觉得和谐！——我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把莎士比亚称作“怀疑论者”；他对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神学争论表示冷淡，使人产生误解。不！事实绝非如此：他虽然很少谈论他自己的爱国主义，但并非不爱国；他虽然很少谈论他自己的信仰，但也不是怀疑论者。而且，这种“淡漠”也正是因为他伟大：他全心崇拜（我们可以这样说它）的是他自身从事的重要领域；其他领域中的争论，对别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他却无足轻重。

对莎士比亚为人们创作的东西表示崇拜，或人们愿意作其他的表示，难道这不是一项或一类非常荣耀的事情吗？对我来说，我感到这样一个人物降生人世，这个事实本身就确实具有一种神圣性。他不就是我们大家的眼睛，是神圣天国派来的光明使者吗？——而且，这位莎士比亚从各方面说都是个潜意识的人物，他意识
 不到自己有什么上天的启示，这，从根本上说也许不是更好了吗？他不像穆罕默德那样，由于看到那些事物内在光辉，认为自己是出众的“上帝的先知”，这方面他不是比穆罕默德更伟大吗？确实更伟大；而且，如果像我们对但丁的事迹那样作严格的估量，他也是更成功的。穆罕默德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先知，这是一个本质的错误，而且流传至今，使我们陷入错误而无法摆脱。种种虚构故事、无稽之谈和偏执之说纠缠不清，不由我在此时此地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即认为穆罕默德毕竟是一位真正的演说家，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骗子、执拗的人或伪君子的说法产生犹豫，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而是一个胡言乱语的人！我推测，即使在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的影响将会消失殆尽，成为过去的事物，而这位莎士比亚、这位但丁的成就，却仍能保持其活力，莎士比亚则能永无尽期地充当人类的传教士，无论是在阿拉伯半岛还是在世界各地！

与任何著名的演说家或歌唱家相比，即使与埃斯库罗斯 
 

注



 或荷马 
 

注



 相比，他的真诚和普遍性，为何不能像他们一样永垂青史？他和他们一样真诚
 ，像他们一样能深入到宇宙和永恒的深处。但是，我认为对穆罕默德来说，没有
 这种意识倒更好！穆罕默德的粗浅，在于他意识
 到的一切，仅仅是个错误，是平凡无益的琐事，——事实确是如此。他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潜意识：他是阿拉伯沙漠的一头野狮，他确实雷鸣般地说出了他那深刻惊人的心声，不是用自认
 伟大的语言，而是靠他的伟大行动，伟大感情，和伟大一生！他的《古兰经》已成为一种冗长晦涩难懂之作，我们像他一样不相信这是上帝的作品！伟大人物也总是一种大自然之力，他所显示的不论什么伟大都渊源于大自然莫
 测的深处。

好：这就是我们沃里克郡穷苦的农夫，他后来成为剧院的经理，从此摆脱贫困；他又受到南安普敦伯爵 
 

注



 的青睐，还得特别感谢托马斯·露西爵士要送他去坐牢！我们并不把他当作奥丁那样的神，因为他生活在人们中间；——这方面有许多议论可发，不过，我还是要说或宁可重复：不管现在英雄崇拜如何淡化，请看这位莎士比亚在人们心中的重望。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我们想不到在千千万万的英国人中，有哪一个人不愿为这位斯特拉福特的农夫而放弃自身。他是多少最高职位的统治者换不来的，他是我们迄今拥有的最崇高的人物。对这位在国际上争得荣誉，为我们英国人的大家庭增添光彩的人物，为了他，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舍得放弃的呢？我们设想，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愿意放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愿意放弃你们的莎士比亚，是永远不要印度帝国，还是永远不要莎士比亚？这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官方人士无疑会用官方语言进行答复。但是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倒不一定非要回答要不要印度帝国这个问题不可，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印度帝国终究有离去的那一天；但是莎士比亚不会离去，他与我们永远共存，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莎士比亚！

此外，除了精神方面，再把他仅作为一种现实的、可以交换的、确实有用的财富加以考察。不久以后，我们这个英格兰岛，将会留下一小部分英国人：撒克逊人将遍布地球上广大地区，在美国、新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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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东西两半球。那么，什么东西能够使所有这些不同地区的人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民族，使他们不至于争斗，能够和平共处，友好交往，互相帮助？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是历届政府的统治者应该解决的：什么东西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论什么议会法案和政府首相都无法办到。议会能够做的，只是使美国独立，和我们脱离。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幻想，因为确实有其依据：我认为这里有一位英国国王，不论何时，不论何种情况，不论是议会和议会的联合，都不能推翻他！这位国王就是莎士比亚。他那王权的冠冕不就是光照人民大众，成为最崇高、最温和而最有力量的团结象征吗？他是坚不可摧的。由此看来，其价值是任何别的东西无与伦比的！我们可以想象，从此，他的光辉普照英国人的世界，以至千秋万代。不论在帕拉马塔 
 

注



 ，在纽约，也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地区管辖下的英国男男女女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这位莎士比亚是属于我们的。人民哺育了他，他为人民开拓了语言和思想，我们和他是同一血缘、同一种族。”最有见识的政治家，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是的，一个民族能有一位清晰表达的代言人，能培育出一位和悦地表达民族心声的人，这确实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例如，弱小的意大利，处在分散割裂的局面，任何条约和议定书都没有能使其统一，然而，高贵的意大利，实际上是整体
 ：意大利产生了但丁，意大利就能表达自己的心声了！全俄罗斯的沙皇是强大的，拥有如此众多的刺刀、哥萨克士兵和大炮；为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实现政治统一作出贡献；但是，他却不能表达心声。他确实有某种伟大，但它是一种无声的伟大。他没有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时代能听到的天才心声。他必须学会说话。至今，他还是一个巨大而无声的怪物。他的大炮和哥萨克士兵都会化为乌有，可是，但丁的心声依然可闻。有但丁的民族，定能团结一致，不是无声的俄罗斯所能相比的。讲到这里，我们必须结束对诗人英雄
 的讲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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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特利茨战役，即1805年12月拿破仑击败俄奥联军之役，亦称“三皇战役”，因有法皇拿破仑一世、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朗茨二世参加。奥斯特利茨在今捷克境内。——译者



[2]
 蒂雷纳（1611—1675），法国元帅。——译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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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此句出自《神曲·天堂》第25篇。——译者



[29]
 拉文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距亚得里亚海13公里的沿海平原，是古罗马的海港。公元5世纪为东哥特王国都城，6—8世纪是东罗马帝国统治意大利的中心。——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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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克（1773—1853），德国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曾任德累斯顿宫廷剧院导演（1825年），1841年普王威廉四世给他年金，定居柏林，创作剧本。——译者



[31]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哲学家。信奉唯一神教派，1798年与华兹华斯游汉堡，并在戈廷根一年，后大力介绍德国文学哲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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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体诗，由三行押韵的诗节组成的诗的形式，通常在英语诗中是用短长格的五音步诗，其中每节第二行，与下一节的第一行和第三行押韵。如aba，bcb，cdc...，三行一段，连锁押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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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罗纳，意大利东北部城市，连接意大利北部和中欧的交通枢纽，有公元一世纪末建立的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但丁早年被流放时寄居在这个城市的斯卡拉族那里。——译者



[34]
 此语源自《圣经·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译者



[35]
 地帝城，但丁说的地帝是地狱之王路西勿罗，即撒旦。地帝城是但丁的地狱中惩戒恶意与暴行的地方（见《神曲·地狱》第8篇）。——译者



[36]
 塔西陀（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历任保民官、执政官、行省总督。反对帝政，以共和政体为理想。著有《年代纪》、《历史》、《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演说家对话集》等；其行文艰深凝练，取材较翔实。——译者



[37]
 百路督，《神曲》中为财富之神，Pluto一词，也指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又指希腊神话中伊阿西翁与得墨忒尔的儿子，财神，普路托斯（Plutus）。——译者



[38]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代表作《埃尼德》12卷。其作品脍炙人口，被誉为罗马一代诗宗，对中古（如但丁）及近代诗人有相当影响。在《神曲》中代表人类的理性（人智）。——译者



[39]
 见《神曲·地狱》第7篇。——译者



[40]
 柏吕奈多·拉丁尼（1210—1294），佛罗伦萨文人与政治领袖。著有法文散文著作《宝库全书》；意大利文诗集《小宝库》，但丁对此极为赞许。——译者



[41]
 见《神曲·地狱》第15篇。——译者



[42]
 同上第14篇。——译者



[43]
 同上第9篇。——译者



[44]
 法利那，为基伯林派首领。《神曲·地狱》第10篇。——译者



[45]
 加佛尔是基独·加佛尔之父。基独·加佛尔是但丁之友，为白党被放逐，1300年8月客死异乡。但丁神游地狱时，他尚在人间。此处“fue”一词，为意大利文，相当于英语中的to be。——译者



[46]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有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和《雅典学派》，其他代表作有《西斯庭圣母》、《基督显圣容》等。——译者



[47]
 法朗赛斯加，是基独·味奇之女，嫁给吉央西托。据说，由于吉央西托丑陋，由其弟美男子保罗代行婚礼，从此两人弄假成真，有了私情。十年后，被其兄发现，将二人处死。——译者



[48]
 见《神曲·地狱》第3篇。——译者



[49]
 “净界”，又译：“炼狱”。净界山，又译：涤罪山，洗罪山。——译者



[50]
 《神曲·净界》第1篇。——译者



[51]
 《神曲·净界》第8篇。——译者



[52]
 同上第10篇。——译者



[53]
 同上第21篇。——译者



[54]
 盖汉纳，耶路撒冷附近之欣嫩子谷，为古时倾倒垃圾之地，常以火焚烧垃圾，以防瘟疫。《圣经》中作为地狱的借喻，或译：“苦难的地方。”——译者



[55]
 哈里发，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国家元首的称号。——译者



[56]
 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单位。——译者



[57]
 沃里克郡，莎士比亚出生地。——译者



[58]
 伊丽莎白（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最后一个女皇（1558—1603在位），依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加强专制统治。终身未婚，故称“处女女王”。她死后，都铎王朝为斯图亚特王朝取代。——译者



[59]
 托马斯·露西爵士，即告发莎士比亚偷猎鹿的沃里克的地主。——译者



[60]
 参见原书第10页：“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译者



[61]
 圣斯蒂芬厅，原为礼拜堂，后为英国议院一个厅。——译者



[62]
 共济会成员，是创始于中世纪的一种秘密团体，以友爱互助为目的，成员散居世界各地，以暗号相通。——译者



[63]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和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反对经院哲学，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新工具》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译者



[64]
 此语借用《圣经·创世记》中一句话：“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见第1章第3节）——译者



[65]
 福斯塔夫、奥赛罗、朱丽叶、科利奥兰纳斯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译者



[66]
 列那狐，寓言故事中的狐狸名。（《列那狐的故事》是中世纪著名的史诗名）。德国诗人歌德（1749—1832），于1794年将这部中世纪民间流传的故事长诗加以改编，用六步格诗体写成长篇故事诗《列那狐》，是一部借各种动物的外形描写，对封建社会进行讽刺。讽刺诗的主角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译者



[67]
 《十四行诗》，又译作《十四行诗集》，写于1592—1598年，共154首。见《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11卷。——译者



[68]
 哈姆雷特、科利奥兰纳斯、麦克白都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译者



[69]
 此语源出圣经《旧约·传道书》第7章第6节，中译文作：“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译者



[70]
 道格培里与弗吉斯，是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中的两个人物，前者为警吏，后者为警佐。——译者



[71]
 威廉·麦斯特，是歌德著作《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与《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29）中的主人公。——译者



[72]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1767—1845），德国评论家、诗人、东方学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与蒂克合译莎士比亚作品。——译者



[73]
 马尔巴勒，约翰·丘吉尔（1650—1722），英国统帅、政治活动家。1702年任大陆英军总司令。——译者



[74]
 阿金库尔战役，是英法两国百年战争（1337—1453）的第三阶段中，1415年10月25日在法国北部阿金库尔重创法军之役。——译者



[75]
 此句见《亨利五世》第3幕，第1场，亨利王在哈弗楼城前的讲话，不是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译者



[76]
 莎士比亚很早同剧院发生关系。起初当演员，后来编剧本，最后成为伦敦寰球剧院的股东。该剧院建于1599年。——译者



[77]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的教堂，位于伦敦西区。为英王加冕和皇室与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国王及著名人士安葬地。——译者



[78]
 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译者



[79]
 荷马（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吟游盲诗人。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生平及著作情况，众说不一，成为“荷马问题”。——译者



[80]
 南安普敦伯爵三世（1573—1624），英国贵族，作家保护人，尤以扶掖莎士比亚而闻名。莎士比亚以《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两诗作为奉献。——译者



[81]
 新荷兰，澳大利亚早期的旧称。——译者



[82]
 帕拉马塔，澳洲新南威尔士一个城市名。——译者




第四讲 教士英雄路德：宗教改革；诺克斯：清教




（1840年5月15日 星期五讲演）


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作为教士的伟人。我们一再力图说明，各类英雄的素质，实质上是相同的。如果有一个伟人，能揭示人生的神圣意义，那他就会以伟大的、坚韧必胜的信念去宣传它、歌颂它，以至为它战斗和工作，英雄就此产生了——至于其英姿神态不同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照我的理解，教士也是先知的一种，在他内心也需要有一种像我们必须称之谓神明的启示。他主持人民的礼拜，是人们与幽冥神明的联系人。他是人民的精神首领，先知则是许多首领的精神之王。他以其智慧的指导，把尘世的人们引向天国。他的理想也是我们称为幽冥天国的代言人，像先知一样能用更为亲切的态度向人民解释和阐明同一道理。幽冥天国，——即“宇宙的公开秘密”，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他是闪烁着令人非常崇敬的光辉的先知，焕发出温和而平静的容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指路人。我认为，这就是教士的理想。无论古今以至将来，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众所周知，要把理想变为现实，需要有极大的坚韧的毅力。然而，一个教士如果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或者他不再以此为目的而奋斗，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在这里不谈为宜。

路德 
 

注



 和诺克斯 
 

注



 都明确以教士为天职，而且都忠实地履行了职责。然而，我们在此主要把他们作为历史人物、作为宗教改革家来考察，这比作为教士来考察更加恰当。在较为太平时期，可能会有同样盛名的教士们，忠实地执行礼拜主持人的职责，出于那种信仰上忠诚的英雄品德，将天国之光带入他的信徒们的日常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引导他们走他们应该走的路。但是，每当这条路
 上出现崎岖曲折，发生了战乱和危险，作为精神上的带路人，就显得比任何人尤为引人瞩目，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他指引下受益的人们来说，更为如此。他是勇于战斗的教士，他不是在太平时期领导人民进行宁静宗教信仰活动，而是在暴力纷乱中为信仰进行忠诚的英勇战斗，不论它的激烈程度如何，都是一种更有风险的事业，也是一种更值得纪念的业绩。这两个人物，我们视为最好的教士，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宗教改革家。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问，是不是每一个真正的宗教改革家，就其本性来说，首先是一位教士
 ？他求助于上帝无形的正义，反对尘世有形的力量，知道那无形的东西是强大的，而且只有它是最强大的。他是一个深信万物中有神圣真理的信仰者，是一个识破万物现象的预言家
 ，又是一个以种种方式对万物中神圣真理的崇拜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教士。如果他不首先是教士，他就不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宗教改革家。

当我们已经了解到许多伟大人物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建立各种宗教，树立人类在世上存在的英雄形象，提出了值得为但丁歌颂的人生哲理，以及值得为莎士比亚所歌颂的人生实践，——我们再来考察它的相反过程，这种过程也是必然的，也可以说是英雄精神的体现。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过程何以是必然的：然而它却是必然的。诗人智慧的温和光辉一定要让位于宗教改革家的强烈闪光；遭遇不幸的宗教改革家也是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诗人确实有其温和性，他不就是具有强烈性的宗教改革和预言的产物和最终的结果吗？没有粗野的圣多米尼克教派 
 

注



 和底比斯隐士 
 

注



 的活动，就不会有但丁悦耳的诗篇；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从奥丁到沃尔特·雷利 
 

注



 ，从乌尔费拉到克兰默 
 

注



 等人的艰苦实践，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剧作。我常说，完美的诗人是他的时代本身已经臻于完善和行将告终的象征，不久就会有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改革家出现。

如果我们能像古代传说中的奥尔甫斯 
 

注



 驯服野生动物那样，顺从我们诗人的教导，总是沿着和谐的
 道路前进，无疑会更美好。或者我们没有这种节奏和谐的道路，但有安静平稳的进程也是好的。我是要说，如果能在爱好和平的
 教士指引下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革，这就符合人们的愿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使是后一种情况也未能实现。所以，战斗的改革家也就成为各个时代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前进道路上充满着种种障碍：曾经一度起过促进作用的事物，也会变成阻力；需要把它排除，抛在身后——这常常是极为艰难的事。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曾被但丁这位世界上最伟大人物之一，以其敏锐和高度推理能力，认为是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定理或非凡的作品，——经过一个世纪以后，对普通的知识分子来说已成为是可怀疑的东西；变成可否定的东西了；而到了现在，人人都把它看作像奥丁说教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陈腐过时的东西了！对但丁来说，人类的生存以及上帝与人相通的方式，完全体现在他那《神曲》的马纳波其
 和净界
 之中，但路德就不是如此。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但丁的天主教不能延续下去，而需要有路德的新教相继呢？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存的
 。

我并不想偏重于谈论当代对流行的“物种进化”的解释；我想大家对这方面也不会感兴趣。讨论这个主题容易过甚其词而引起混乱。然而，我可以说，事实本身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万物的本性中，探索出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我曾在别处说过，每个人既是学习者，又是实干者：他用脑子学习已有的东西；而且还用同一脑子进一步发现、发明和设计他自己的某些东西。完全没有创造性，就不会有人类。任何人都不会或者说都不能精确地接受他的祖先的信念；他总有些新发现来充实他的宇宙观，从而作出他对宇宙的定理。——这个宇宙是无限的
 ，任何观点或定理，无论其体系怎样庞大，绝不可能将它包罗穷尽：我想他只是比以往有所增进，有所发现，而他的祖先认为是可信的东西，对他来说却是不可信的、错误的，与他所发现或观察到的某些新东西正好相反。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如此，而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看到它就构成巨大的历史事件，——于是不断产生革命，时代不断更新。当哥伦布 
 

注



 航行到“地球另一面的大洋中”，并没有找到但丁所说的净界山时，于是人们才恍然大悟，世界上并不存在这种东西。既然没有这种东西，人们必定要对它失去信任。世界上的一切信仰，——包括一切信仰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种种习俗方式，都无不如此。

如果我们现在把那些消极忧郁的事实归纳起来看，即信仰已经动摇，实际生活变得不稳定，而且种种邪恶、不正义与苦难到处泛滥时，革命就要到来了。在一切转变时刻，一个人要真诚行事
 ，就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如果他遇事都要征得世俗的同意，如果他不能摆脱世俗的影响，没有自己的独立主见，他就是一个看人眼色行事的奴仆，而委派他做的工作就会做坏。这样的人不可避免地日趋堕落。他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诚实的。这是一种新的罪过，给人们会带来新的苦难。各种罪恶积累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时，就会发生强烈的爆发，像炸弹爆炸一样，化为乌有。但丁的崇高的天主教，现今在理论上已不可信；在实践上，由于人们对它失去信仰、产生怀疑和不忠实，进一步丧失威信，必须由路德起来将它推翻。莎士比亚所处的高贵封建主义看来一度曾是多么美妙，却不得不由法国大革命来宣告它的末日。因此，我们说，积聚起来的罪恶，确确实实要引起猛烈爆炸，如在火山爆发中被化为灰烬；然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混乱时期，事态才得以重新安定。

如果只看事情的这一面，认为人类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无非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和受死亡规律支配的，这无疑会令人非常沮丧！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这里，我们还要看到一切死亡，不过是形体，而非本质和灵魂；所有毁灭，不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其他什么方式，都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创新。奥丁精神讲勇敢
 ，基督教主张谦恭
 ，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勇敢。凡是人心中真诚地存在的真实思想，无一不是
 人们对上帝真理的真诚洞见，它具有
 经受任何变迁考验的基本真理，是我们大家永恒的精神财富。另一方面，有一种令人非常沮丧的观点，把除了我们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不论是哪个国家和哪个时代的，都说成是在盲目可悲的谬误中虚度年华，成为迷途的异教徒、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穆罕默德的信徒，唯有我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终极知识！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误入迷途，只有当代一小部分人才能幸免而走上正道。自创世以来，历代的人们都是这样前进的，像俄罗斯士兵一样，跳入施韦德尼茨堡垒 
 

注



 的壕沟，只是用他们的尸体填满壕沟，使人们在上面通过去夺取阵地！这是一种使人难以置信的假设。

我们看到，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臆测还受到极力的支持；抱有这种浅薄之见的可怜的个别人以及与他想法相同的一些人，似乎也在踏着所有人的尸体走向必胜：但是当他带着毫无根据的设想和自以为万无一失的信条，也跳进壕沟变成尸体时，他能说什么呢？——而且，人们往往以自己的观点为终极真理，并照此行事，这是人的本性中一个重要事实。我认为，人总是要以某种方式坚持自己的信念的，但是应该争取比这种做法更开阔、更明智的方式。一切真正的人，包括现在活着和曾经活过的，不都是在上帝统率下，服役于同一部队的战友，为了反对黑暗和谬误王国这个共同敌人而斗争吗？为什么只因制服的差异而互相误解，不把枪口对准敌人，反而对准自己人呢？只要是真诚勇敢的战士，不论穿什么制服都是好的。一切形式的装备，不论是阿拉伯人的头巾和犀利的弯刀，还是托尔神用来打巨魔
 的强有力铁锤，都是受欢迎的。不论是路德的战斗呐喊，还是但丁悦耳的进行曲，一切真诚的事物都与我们一致，而不是与我们对立的。因为我们全是一个统帅下同一部队的战友。——现在，我们对路德的战斗稍加考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斗，他是怎样置身其中的。路德也是我们尊敬的英雄，是他的国家和时代的先知。

在这里，我们以评论偶像崇拜作为对整体介绍的开始，也许比较恰当。穆罕默德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也是一切先知的特点，就是以一种不可遏制的无限热情反对偶像崇拜。先知们的主要论点是：所谓偶像崇拜，就是把泥塑木雕的偶像当作神来顶礼膜拜，这种现象虽然无法消除，但是必须不断予以谴责，应把它作为不可饶恕的罪过加以摈弃；这是他们在日光下见到的一切罪恶之首 
 

注



 。这种论点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在此不想讨论与偶像崇拜有关的神学问题。所谓偶像就是幻想的形象
 ，一种象征性的可见物。它不是上帝，却是上帝的象征。也许有人会问，最愚蠢的人是否不仅把他当作一种象征来崇拜。我想，他不会认为自己亲手塑造的粗糙偶像是
 上帝；但认为上帝是由它来体现；上帝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偶像之中。从这种意义上，人们会问，一切崇拜不都是用各种象征、用种种幻想的形象或可见的东西进行的吗？至于是否能见到
 ，是表现为肉眼对映像或肖像的直观东西，或者只是用内在观察力、想像力和智力的可见物：这不过是表面的、并非是本质性差别，但它总是一种具有神性意义的可见物，一种偶像。最严格的清教徒也有其信仰的忏悔和神圣事物的智慧象征物，并加以崇拜。只有如此，崇拜才可能进行。一切信条、礼拜仪式、宗教礼节以及充满宗教感情的各种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说，都是幻想的形象
 ，看得见的东西。凡是崇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要通过种种象征物，通过偶像进行的：——但需要说明的是，一切偶像崇拜都是相对的，最低级的偶像崇拜不过是更加
 偶像化而已。

那么，偶像崇拜有什么害处呢？其中必有致命的害处，否则，真诚的先知们就不会如此全力谴责它。偶像崇拜何以会使先知们如此痛心疾首呢？照我看，令先知们激怒和在内心深处感到愤慨和厌恶的主要东西，在于对那些粗劣木雕的象征物的崇拜，而完全不在于其思想中所想象的、用语言向别人介绍的事情本身。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崇拜老人星和克尔白黑石的最原始的异教徒，总比那些什么也不崇拜的家伙要强得多！不仅如此，在他那种愚昧的行为中，还蕴含着一种持久的价值，类似于诗人至今仍在称颂的东西；即认为在星辰和一切自然物中存在着某种无限神性
 的美和含义。先知何必要如此无情地谴责他呢？当那最愚昧的凡夫心中满怀对物神的期望而进行崇拜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怜悯的对象，也可以作为蔑视和回避的对象，但决不能作为仇恨的对象。就让他的心对物神真诚地充满激情，使其整个蒙昧狭隘的心灵受到启迪。总之，让他全心全意去相信
 他的物神，因此，我们应该说，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然而也是乐意顺其自然，人们应该听其自愿，不必加以干涉。

现在我们要讨论偶像崇拜的致命情况。在先知们的时代，人们对偶像或象征物已经不再满怀真诚的期望了。早在先知们把它看透，了解它不过是没有生命的木头以前，肯定已有许多人朦胧地怀疑它是毫无意义的。不真诚
 的偶像崇拜是应当受到谴责的。怀疑已完全侵蚀了偶像崇拜的实质，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类的灵魂间歇性地依附于约柜，却又模糊地把它当作一种幻影。这是一种最有害的景象之一。人们已经不再对物神充满信念，但却要装作在信仰，并感到以此为快。正如柯勒律治所说：“你们不再信仰了，你们只是认为自己有信仰。”这是形形色色崇拜和神灵象征的最后情景，是它临近消亡的确实征兆。偶像崇拜相当于我们当今所说的公式主义和公式崇拜。一个有人性的人不会做出比这更不道德的行为，因为它是一切不道德行为的起点，或者说，从此无论什么道德行为均变得不可能：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灵魂变得麻木不仁，陷入致命的昏睡状态！人们就不再是真诚的
 人了。无怪乎真诚的人要谴责这种行为，鞭笞它的罪恶，深恶痛绝地加以揭发。真诚的人、一切善良的人同偶像崇拜进行长期殊死的斗争。该受谴责的偶像崇拜是假冒为善
 ，有人甚至称它为诚心的伪善。这种诚心的伪善的说法，倒是值得深思的！任何种类的崇拜，均会以此告终。

我认为路德作为一个偶像摧毁者，并不亚于别的任何先知。像穆罕默德痛恨古莱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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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木材和蜂蜡塑造的呆板神像一样，路德痛恨台彻尔用羊皮和墨水制作的赦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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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的本色在于，不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能恢复事物的实在面目，立足于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他所喜好与崇敬的东西，不论是清晰表达出来的，或在内心深处的，都是那事物令人敬畏的现实。至于事物的虚假现象，不论如何正规端庄，为古莱氏人或红衣主教们认可，但他对此却不能容忍，表示憎恶新教是先知的功绩，即16世纪先知所建立的。它是对堕落为虚伪和偶像崇拜的旧事物第一次真正毁灭性的打击，为真正而可靠的神圣新事物的开拓作早期的准备！——

粗略看来，新教似乎彻底摧毁了我们称谓的英雄崇拜，为人类带来宗教的和社会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人们往往听说，新教开创了一个与以往任何世界截然不同的新纪元：他们称之为“自我判断”的纪元。由于造了教皇的反，人人都成了自己的教皇，尤其是懂得绝不能信赖任何教皇或精神上的英雄首领！由此说来，人间精神上的统一，一切等级制度和隶属关系不是再不可能了吗？我们都听到过这种说法。——无须否认，新教是对精神上的统治权、教皇等等的一种反抗。不仅如此，我还承认英国清教对世俗君权的反抗是第二次行动，而法国大革命则是第三次行动。因此，一切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权似乎都要废除或者肯定要被废除。新教成了以后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的主要根源。因为精神的东西，总要体现在人世的历史中，精神的东西是世间事物的开始。现在，确实处处有自由、平等、独立等等的呼声，投票箱和选举权替代了君王
 。这似乎说明，任何英雄统治，或者说众人对一个人的忠诚服从，无论在世俗的或精神上的事情中，已经永远从世界上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希望了。我坚信，事情并非如此。如果没有世俗的和精神上的统治者，即没有真正的统治者，那么，除了出现最可憎的无政府状态以外，再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了。我认为，新教不管带来了什么样的无政府的民主，它却是新的真正的统治权和秩序的开始，它是对虚伪的
 统治者的反抗；为了在人间建立真正的
 统治者，虽然这是痛苦的，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初步准备。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稍作说明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自我判断”进行评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我判断”，并不是一种新事物，只是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新的。一般说来，宗教改革也没有什么新颖特殊的东西；它像世上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经过改良的东西和真正的教义一样，反对虚假和伪装，以恢复真理和现实。如果我们思考一下，自我判断的自由，是人世间任何时代都必须存在的。但丁并未闭目塞听或作茧自缚；他不受当时天主教的束缚，有他独立观察的精神，——尽管许多卑劣分子如霍格斯特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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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彻尔和埃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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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已成为天主教的奴仆。什么是判断自由呢？不是凭铁链或任何外界力量就能强迫一个人的灵魂去信仰或不信仰：而是用他自身不可取消的见解作出自己的判断，只靠上帝的赐福，他就可以支配自己，树立信仰！最拙劣的诡辩者贝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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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进行盲目信仰和被动服从的说教时，必须首先靠某种信念
 ，才能放弃被人信仰的权利。他的“自我判断”表明，这正是他
 能够采取的最适当的步骤。只要有真诚的人们存在，自我判断权利就会普遍存在。一个真诚的人是凭他的完整的判断力，凭他心中一切理解和辨别力去信仰
 ，而且这种信仰总是不变的。一个虚伪的人只是力图表明“相信他的信仰”，其采取的方式，自然不会相同。新教对后者表示遗憾，只能感叹一声，唉！而对前者则赞扬说，干得好！实际上，它算不了什么新理论；它只是把过去所说过的一切旧理论重提一遍。旨在重申：要真实，要真诚。穆罕默德全心全意地信仰，奥丁本人及奥丁精神的一切忠实
 信徒也是一样虔诚。他们都是按照他们的自我判断，作出“判断”——就是如此
 。

因此，我敢断言，切实执行自我判断，其结局绝不会是自私的独立和孤立，而恰恰是它的相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真诚的探索，而是谬误、不真诚、半信半疑与不真实造成的结果。反对错误的人能够同一切相信真理的人联合，只信道听途说的人无法与人交往，因为这种人的思想僵化；对事物
 已失去了同情的能力，——否则，他就会相信那些事物
 ，而不信传说了。对事物没有同情心，更何况对他的同伙呢！他不能同人们团结，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在很多真诚的人中，团结才有可能，——而且，从长远看，这是同样肯定
 的。

在这类争辩中，为了考察某种事情，常常会顾此失彼，也会出现完全忽略的情况：没有必要要求一个人，对他自己相信的，而且是非常真诚地相信的真理，应该由他自己去发现
 。我们说过，伟大人物总是以真诚为其首要条件的。但是一个人不一定成了伟人才能真诚，那不是自然和任何时代所必需的，而只是某些腐败不幸时代的需要。一个人能够以最真诚的方式相信他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且无限感激这个人！创造性
 的价值不在于新颖，而在于真诚。有信仰的人就是有创见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他的信仰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亚当的子孙，都能成为真诚的人，有创见的人；没有一个凡人注定要成为不真诚的人。我们称之为信仰的时代，都是充满创造性的时代；其中所有的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是真诚的。这些时代具有崇高精神而富有成效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不是徒有其表，个个都是实实在在的。每项工作都有成效。这些工作的总和具有巨大威力，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为了一个目标；一切都是增加成效的
 ，而不是削减成效的；有的是真正的团结、真正的王权和忠诚，这是这个贫瘠的大地所能给予人们的一切真实的和幸福的东西。

怎样理解英雄崇拜？啊！一个能自力更生、富有创见和真诚等等品德的人，是决不会不尊重和不信仰别人的真理的！他只是有意和感到有必要和不得不怀疑别人的僵死公式、道听途说和谬误的东西。一个人睁开双眼拥抱真理，正因为他是有意识地注视着外界事物。如果他闭目不视，他还能热爱他的这位真理老师吗？只有他这种人才能以无限感激和真正忠诚的灵魂热爱这位使他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英雄老师。这样一个真正英雄和恶势力的征服者，难道不值得所有人尊敬吗！虚伪，那个邪恶怪物，是世人共同之敌，它被他的勇敢所降伏；正是他为人们征服了世界！——由此看来，路德本人不就是
 确实被尊为一位真正的教皇或神圣的教父吗？拿破仑不就是在急进共和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当上了皇帝吗？英雄崇拜从未消除，也不可能消除。在这个世界上，忠诚与统治者是永恒的：——它们不是建立在事物的外表和虚伪之上，而是立足于现实和真诚。不是要你们闭上眼睛，剥夺你们的“自我判断”权利；绝非如此，而是要你们睁开双眼来观察外界事物！路德的使命在于推翻和废黜一切虚伪的教皇和统治者，以毕生的精力去迎接未来新的真正的教皇与统治者，尽管他们的出现还遥遥无期。

因此，我们要把一切自由和平等、选举权、独立等等视为暂时现象，绝不能看作最终的结局。即使它很可能长期存在，会给人们带来非常难以忍受的混乱，但我们必须欢迎它，把它视为对以往种种罪恶的惩罚，是未来不可估量利益的征兆。不论怎么说，人们应该放弃幻景，回归事实；不管代价多大，也应该这样做。有虚伪的教皇和不能自我判断的信徒存在，——骗子装模作样统治愚民，——人们能有什么作为呢？只能是经受不幸与祸害。人们就无法使虚伪的人们联合起来，正如没有测锤和水平仪的互相校勘，就无法建起大厦一样！自从新教产生以来的一切狂暴的革命活动中，可以看出一种最神圣的成果正在酝酿：不是要废除英雄崇拜，而是要造就一个英雄辈出的世界。如果英雄的意思就是真诚的人
 ，那么，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英雄呢？这将是一个充满真诚的世界，一个有信仰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存在，将来还会存在，——它必然要存在的。那才是英雄崇拜者的真正品质：没有比一切真实的和善良的东西所受的尊敬更为美好的了！——下面我们必须赶紧谈谈路德及其生平。

路德的出生地是萨克森的艾斯莱本 
 

注



 ，于1483年11月10日诞生。这是艾斯莱本引以为荣的事。他的父母是该地区一个名为摩拉村子里的贫苦矿工，冬季的一天，他们到艾斯莱本去赶集市，在当场的喧嚣中，路德太太突然出现临产阵痛，被送到附近的一户贫民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马丁·路德。想来真怪，这位贫困的路德太太随她丈夫做点小生意，大概是卖掉她的纺纱去购置一些在小茅屋过冬用的日用品；在当时，世界上再没有比这对矿工夫妇更被人瞧不起的人了。然而，与他们相比，一切皇帝、教皇和统治者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又有一个非凡的人物诞生了，他的智慧光芒像灯塔，照耀多少世纪，多少时代；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在等待着这位伟人的到来。这真是太奇妙，太不寻常了。它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个人的诞生时刻，那是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在一个更加简陋的环境中，——对此，我们最好缄口不言
 ，只须默默思索，无以言传！谁说奇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奇迹的时代永远会出现的！——

我认为，路德在贫穷中诞生，在贫穷中成长，他是最贫穷人中的一个，这完全适合他在世上的使命，无疑是主宰他和我们以及万物的上帝的明智的安排。他像当时穷困的小学生那样，为了取得施舍和面包，不得不挨家挨户去行乞卖唱。困苦和极端贫穷与这个不幸的孩子为伴，没有任何人和事会掩饰这种不幸而使马丁·路德高兴。他不得不在事物本身中，而不是在事物的表面上成长。这个形象质朴的孩子，虽然体质羸弱，然而胸怀宏大抱负，才华横溢，富有感情，经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去认识现实
 ，不断地认识现实：其目的在于使整个世界回归现实，因为它沉沦于虚伪中太长久了。这个在寒风凛冽中、在孤寂的黑暗和困难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青年，会像一个真正的人，会像神一样坚强，会像一个基督徒的奥丁，最终要迈出多风暴的斯堪的纳维亚，——真是又一个托尔神，用他那雷霆万钧的巨锤，将那异常丑陋的巨人和庞大的怪物砸得粉碎！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朋友阿历克西斯在爱尔福特城门边遭雷击身亡一事，大概是路德一生的转折点。不管怎样，路德的少年时代，努力奋进，克服重重障碍，显示出巨大智力和求知的渴望。他父亲肯定他在世界上将有所作为，于是叫他去学法律。这是晋升之途，路德虽无志于此，但也就同意了，时年19岁。当他的朋友阿历克西斯同他去曼斯菲德探望路德的父母，归途中，在爱尔福特附近，遇到了暴风雨、雷电击中了阿历克西斯，他顿时死在路德的脚边。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呢？——转瞬即逝，就像纸卷燃尽，进入纯粹的永恒！尘世的一切权贵，帝王将相，算得了什么？他们在雷电下也蜷缩成一团——你瞧！大地向他们敞开着，顷刻间，他们也会不复存在，化为永恒了。路德内心深受感动，决心把自身奉献给上帝，只为上帝效劳。尽管他的亲友们予以劝阻，他仍然在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当了修道士。

这件事，可能是路德一生中第一个闪光点，他的纯洁意志第一次坚决表达出来；但是，在当时，这只不过是整个黑暗中的一个光点。他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修道士；他忠心耿耿，艰苦努力，想从他自己高尚的行为中找出真理，但却不见成效。他的不幸并未减轻；实际上，反倒有增不已。他作为修道士的新手，必须要做许多艰苦工作，但是，他的苦楚不在于任何沉重的工作，而是他那深沉而诚挚的灵魂陷入了种种无法理清的迟疑不安之中；他简直认为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甚至比死还要不幸。尤其令人关注的是，人们听说，这位苦难的路德，当时生活在难以言传的不幸恐惧之中，幻想着他注定要受上帝永恒惩罚。这不正是这个人谦卑真诚的品德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正是应该升入天国的人吗！他只知道受苦和谦卑地屈从，不会有过高的要求。他还弄不明白一个人的灵魂怎样通过斋戒、守夜、仪式和弥撒可以得救。他陷入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不得不在绝望深渊的边缘犹豫徘徊。

大概就在那时，他在爱尔福特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古拉丁文的《圣经》，这真是一个最幸运的发现。以往他从未见过《圣经》。他从中学习到比斋戒和守夜更多的宗教知识。修道院中一位有虔诚感受的修道士给了他很大帮助。路德于是领悟到，一个人不是通过做弥撒，而是靠上帝无限恩赐得救的：这才是更可信的说法。他渐渐变得像磐石一样坚强。无疑他非常崇敬《圣经》，因为《圣经》给了他神的启发。他把《圣经》珍视为人们必须遵循的上帝之道，他决心终生恪守不渝。

以上就是他当时从黑暗的困境中解脱，最后战胜黑暗的情景，即我们称之为皈依；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他从此在宁静明达的心情中日益成长，显示出他内在的非凡天赋和品德，在他的修道院里，在他的国家中，他上升为重要人物，在一切人生的真诚事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奥古斯丁教团多次派他去传教，认为他既有才能而又忠诚，完全能胜任他们的事业。萨克森的号称智者的选帝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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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里德里希，是一位真有智慧而又公正的诸侯，认为路德是一个宝贵的人才，聘他为新建的维滕贝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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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授，并兼任维滕贝格的传教士。承担这两项职务，像他从事的所有工作一样，显示出他的智能。这位在宁静的日常生活中的路德日益受到一切善良人们的崇敬。

路德27岁时，第一次到罗马；如上所述，这是他的修道院委派他去的。教皇尤利乌斯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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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罗马当时的情景一定会使路德大为惊异。他来到的是圣城，是上帝在尘世的高级教士之所在，我们不知道他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他肯定会有很多感触，但我们无据可查，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罗马，这个虚伪的教士活动场所，他们身上没有神圣的美，却披着完全不同的伪善
 外衣，但是，这对路德又能奈何？他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怎能改变一个世界呢？他是无能为力的。作为一个地位低下，孤独的人，怎么能管得了这个世界呢？那是大人物们的事情。他的任务在于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谨慎从事，将其微薄的工作，恪尽厥职。至于其他事物，看上去是可憎而且令人忧郁，但那是由上帝掌管的事，他不能问津。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设想罗马教皇制能放过这位路德，继续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过着极其奢侈的生活，而不去阻挠他那狭小的生活道路，不迫使他反抗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在那种情况下，显然可以想象，他可能会不理睬罗马教廷的种种陋习，任凭上帝和天上的神去制裁他们！他为人谦虚沉静，不会轻易无礼地去冒犯当权者。他的明确任务是忠于职守，在罪恶混乱的尘世中谨慎生活，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但是，罗马上层教士却要与他作对，路德远在维滕贝格，无法诚实地生活；他抗议、抵制，被迫走到极端；由于一再受到打击，从而双方要以决斗断讼！这是路德一生中值得注意的事情。像他这样谦逊温和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会希望世界充满斗争。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爱好隐居、清静，勤奋于默默无闻中；他成为名人，是同他的意愿相违背的。成为名人，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他在世上追求的目标是上帝的天国；这是他坚定的目标，经过若干年之后，他或者达到目的，或者永远不能实现！我认为，有些最令人可叹的论调，说什么由于某些卑鄙的店主的吝啬，或由于奥古斯丁的僧侣与多米尼克派教徒之间的争吵，而激怒了路德，于是就爆发了新教的宗教改革。这些说法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果现在确有这样的人主张这种说法，我们就要对他说，请他最好先在思想上对路德或任何像路德的人尽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要胡说八道；这样我们才可以互相进行讨论。

僧侣台彻尔受教皇列奥十世 
 

注



 随意派遣，进行推销赦罪券，——旨在赚些钱，至于其他方面，与其说他是基督徒，不如说他像异教徒，仅此而已。——台彻尔到维滕贝格后，就进行他那丑恶无耻的交易。路德的教徒们买了赦罪券，在他们教堂里忏悔时，教徒们以此向路德表明，他们的罪已经获得赦免。因为路德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怠，而且他又不是一个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苟且偷安的虚伪懒汉和懦夫，他必须奋起反对赦罪券，严正宣告赦罪券
 对人们毫无用处，它是令人痛恨的愚弄，根本不可能靠它
 为人赦罪。这就是全面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点。我们知道情况是这样的：从1517年10月的最后一天，向台彻尔首次公开挑战 
 

注



 以后，经过抗议和争辩，——事态发展日益广泛，愈演愈烈，以至不可遏止，遍及全世界。路德本想就事论事，纠正这次和其他一些不幸的事件，根本没有想导致教会的分裂，以致造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和教父的反。——那位异教徒式的优雅的教皇，没有重视这位修道士及他的主张；不过只希望解决他的争吵：大约用了三年时间，用了各种较为温和的办法，最后诉诸火刑
 。教皇下令刽子手将这位修道士的著作焚毁，并把他捆绑，押送罗马，——这可能是出于下述类似的意图。一个世纪以前，就是用这种方法处决了胡斯 
 

注



 和哲罗姆 
 

注



 ，略加争辩，就施以火刑。不幸的胡斯，在各种花言巧语的许诺和安全保证的诱骗之下，去出席康斯坦茨公会议 
 

注



 ，这位真诚而并非反叛的人，立即被关进“宽三英尺，高六英尺，长七英尺”的石牢之中，把他活活烧死，使其真诚的呼声从世上消失。真是卑鄙的勾当！

对我来说，我对路德当时全力反抗教皇抱宽容态度。格调优雅的教皇发布了火刑敕令，激起了当时那位世界上最勇敢者的正义愤怒。这位最勇敢的人，虽然也是一位最谦逊、最温和的人，当时他被激怒了。他说：我的言论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旨在尽人类的微薄之力，忠诚地促使上帝的真理普照人间，拯救人类灵魂；而你，作为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言人，为什么要用刽子手和火刑来相报呢？为什么你要用火焚烧我和我的著述，作为给你带来上帝启示的回报呢？我认为，你根本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你的言行和上帝的教导背道而驰！我把你的敕令当作写在羊皮纸上的谎言而将它烧掉。以后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我要做的。——1520年12月10日，即事发三年之后，“在维滕贝格的埃尔斯特门前”，路德“在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面前”，采取了充满义愤的措施，把教皇的火刑敕令烧毁。维滕贝格人民“沸腾起来”，全世界人民在关注着。教皇并不愿意激起那种“呼声”！这是民族觉醒的呼声。德国人素来爱好平静、谦逊、忍耐，终于也忍不住了。由于形式主义、异教式的教皇制度和种种虚伪与腐败的假象统治太久了：现在又造就一个人物，他敢于向人们宣告上帝的世界不是建立在假象，而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人生是一个真理，而不是谎言！

总之，如上所述，我们把路德视为捣毁偶像的先知；是引导人们回归现实的带路人，这是伟大人物和导师的职责。穆罕默德说过，你们的这些偶像是木头，你把它们涂上蜡和油，苍蝇会粘在上面，它们不是神，我告诉你们，它们不过是黑木头！路德对教皇说，你称之为赦罪券的东西，不过是破布制的蘸了墨水的纸片，是毫无用处的东西，类似的这种东西，都是骗人的。唯有上帝才能赦免罪恶。什么教皇制度，什么上帝教会的崇高圣父，不都是徒有虚表，披着宗教外衣拿着羊皮纸骗人吗？这是严肃的事实。上帝的教会不是虚伪的，天堂和地狱也不是虚假的。我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是你们迫使我做的。我这个低微的德国修道士比你们所有的权贵都要强大。我虽孤单无援，却有上帝的真理作为后盾，你们虽有罗马教皇的职权，头顶三重冕，腰缠万贯，全副武装，集教会和世俗的权威于一身，但你们是以魔鬼的谎言为本，是软弱无力的！——

1521年4月17日，路德出席了沃尔姆斯会议 
 

注



 ，这可说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确实成为以后整个文明发展史的起点。经过事先多次的协商与争议，作出以下决定。年轻的皇帝查理五世带着德意志的王公诸侯、罗马教皇使节以及教会的和世俗的要人在那里集会，并要求路德在会上表态，是否愿意悔改。在会上，一方坐着权贵显要，另一方是一位坚持上帝真理的人，即贫苦矿工汉斯·路德的儿子。朋友们以胡斯被害的例子提醒他，劝他不要赴会，他不听劝告。一大群朋友纵马追赶，进一步真诚相劝，他却回答说：“即使沃尔姆斯的群魔多似屋顶上的瓦片，我也要去。”第二天，在他走向会议大厅时，沿路人群拥挤，连窗户和房顶上都是人，有些人发出庄重的喊声，叫他不要公开认错。他们喊道：“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注



 ——人们的喊声仿佛是一种庄严的请愿和祈求。实际上，这不也正是我们和整个世上人们的请愿吗？当我们的灵魂在黑暗的深渊中，被鬼怪似的梦魇与自称是神派的圣父的三重冕怪物所统治时，我们被弄得瘫痪无可奈何。我们不是也请愿说：“拯救我们吧！全仰望你了，不要丢弃我们！”

路德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他作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以其庄重、明智和诚挚的语气吸引人们。凡是合理的要求可以服从，相反，则绝不屈从。他说，他的著作，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另一部分则来自上帝的道。至于他自己的东西，难免有人类的弱点，如不慎重的怒火发作，有盲目性，如能把这些弱点统统抛掉，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关于他依据的可靠真理和上帝的道，他是绝不能认错的。他怎么能认错呢？最后，他说：“要想驳倒我，除非凭《圣经》的证据，或者是完全公正的辩论，否则，我是不会认错的。因为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是既不可靠又不谨慎。我在这里发誓，我绝不认错：愿上帝保佑！”——正如上述，这是近代人类史上最重大的时刻。嗣后英国的清教、英国及其议会、美洲各国的兴起和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巨变；法国大革命与欧洲当前各处的成果，其渊源均在于此：如果没有路德当年的努力，那么，历史面目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欧洲的人民正在向他发问：是日益沉沦于错误的信仰、停滞、腐败的东西和令人憎恶的死寂之中，还是不顾阵痛，摆脱各种错误信仰的束缚，医治好创伤获得新生？

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各种重大的战争、斗争和分裂，连绵不断，延续至今，远未终结。对此，人们有众多的议论和指责。无可否认，这种局面是令人痛心的，可是，这与路德或他的事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宗教改革，真是奇谈怪论。当海格立斯倾泻洁净的河水冲刷奥革阿斯王的牛圈 
 

注



 时，肯定要把周围的一切弄乱：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海格立斯的过错，而是其他某些人的罪过！宗教改革运动可能会带来各种后果，但是宗教改革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对于一切教皇及其辩护者的规劝、悲叹与指责，世人的回答是：你们教皇制度已经变得虚伪了。不论它过去曾是多么好，无论你们把它捧得多么高尚，我们都不能相信它。我们整个心灵的智慧，指引我们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从此认识到它是一种不可信的事物。我们不相信它，我们不愿相信它，——也不敢信它！那事物不是真的
 ，我们如果妄自信其为真，那么，我们就成了违背一切真理的给予者的叛徒。因而要把它撵走，让其他合适的事物取而代之：我们已不能再和它
 交往了！——路德及其新教并不需要对各种战争负责；是那些虚伪的伪善者迫使他起来反抗，他们应该负责。路德不仅尽了上帝创造的人们应有的权利，而且执行了神圣的义务。当虚伪的人物问他，你是否相信我？——他的回答是：不！——他不惜任何代价，毫不犹豫，认为这种事情是他应该做的。我深信，在那时，一种远比任何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更为崇高的联盟，即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组织，正在降世，肯定要出现。但是，无论就其产生的可能性或是产生的基础来说，只能是事实，而不是虚伪和幻影。对于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指使人们按照谎言去言谈行动的联盟，我们与它毫无共同之处。要什么样的和平呢？令人难以忍受的懒散是和平，阴森森的墓地也是一种和平。人们希望生机勃勃的和平，不要死气沉沉的和平！

然而，在公正地肯定新事物必然具有的好处时，我们也应该正确对待旧事物。虽然旧事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是它在过去是
 真实的。在但丁的时代，它无须用诡辩、自欺欺人以及其他不正当的办法就能被人认为是真实的。在当时，它的存在是好的，而且在它的灵魂中存在着永恒的善。在那种时代叫嚷“废除教皇制度”是十分愚蠢的。有人认为兴建新的教堂及有关情况，说明教皇制度还在发展，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非常奇怪的是：这种人凭着几所天主教教堂的建立，听到少数新教徒的强词夺理的争辩，其中大多是自称新教徒的无所用心者的空话，于是，就说：看！新教完了
 。教皇制度比它更有生命力，比它更长命！——但是，当那些自称新教徒的无所用心者死去了，新教
 却依然存在，我是肯定这个事实的。如果人们愿意正视的话，新教在当时孕育出它的歌德、它的拿破仑，德意志文学和法国大革命，这是新教生命力很重要的标志！而且，从根本上看，除了新教，还有什么更有生命力的东西？人们见到的其他大多数事物都只是转瞬即逝，——不能令人愉快，不是有永恒生命力的！

教皇制度 
 

注



 能兴建一些新教堂，是会受到人们全力欢迎的。教皇制度已经不能恢复其原来的地位，但它和异教一样，仍然能残存几个世纪。确实，这些事物好似海水的退潮：人们看海浪在海滩冲击，此起彼伏，一会儿
 就看不清它在怎样流动，看上半个小时也弄不清它的动向，——同样，教皇制度经过半个世纪也就不知其趋向了！对于我们欧洲来说，最大的危害，莫过于落后陈旧的教皇制度的复辟！托尔神可能也想复活。——然而，这种波动确有它的含义。落后陈旧的教皇制度，与托尔神不同，在一定时间内还不会完全消亡，也不应该消亡。我们可以说，旧事物还没有达到把蕴藏在自身中的善良的精髓完全移注到现实的新事物时，它是不会消亡的。当天主教的仪式还能办成一件好事；或者，总的说来，只要它还能引导一个虔诚的人物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总会有某些人接受它，成为它存在的见证人。它总是要迫使我们这些反对它的人认识它，直到我们在实践中也能够接受其合理的东西。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它对人们才失去了吸引力。正因如此，它才能延续下来。就由它尽量延续下去吧！——

现在我要对路德的生平作进一步说明。所有那些战争和流血，都不是在他生前发生的，这是明显的事实。他活着的时候，争论并未导致战斗。我认为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一个人能激起某种广泛的骚动而又能使自身无恙，不在骚乱中丧生，这样的人是少有的！这就是革命家的一般经历。路德努力不断地领导这场最深刻的革命，所有的新教徒，不论其出身和职业，都仰望他作指导，而他能平稳地掌握革命，坚定抓住其要害。一个人能做到这样，必须要有君王之才；他必须在一切关键时刻识别事变的要害，并能勇敢置身其中，作为一个坚强而真诚的人，把周围真诚的人们团结起来。否则，他就不能继续当人们的领袖。路德有清晰深刻的判断力，他的各种力量，表现为沉着
 、宽容和稳健，在当时条件下，与他人比较，是非常突出的。

我再谈一下路德的宽容精神，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宽容：他明辨什么是本质的东西，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对非本质的东西，大可顺其自然，放任不管。有人向他控诉，说有这样一位改革后的传教士，“讲道时非穿黑袍法衣不可”。路德答道，穿黑袍法衣对那人有什么害处？“就让他穿着黑袍法衣去讲道好了！如果他认为有好处的话，穿三件黑袍法衣也行！”他对待卡尔施塔特 
 

注



 粗暴地捣毁圣像事件、再洗礼派 
 

注



 以及农民战争 
 

注



 的态度，显示出一种崇高的力量，完全不同于简单粗暴的行动。他有鉴别事物真相的可靠而敏锐的洞察力，他是一个坚强正直的人，指出明智的道路，为所有的人所遵循。路德的著作，同样是他人品的见证。他那种思辨的用语，今天对我们已经过时；但人们阅读起来，它们仍有特殊的吸引力。确实，仅就其语法措辞来说，它们也是清楚易懂的；在文学史上，路德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用语，已成为一切写作通用的文字。他那24开本，由于仓促写成，并不完善，因为这完全不是文学著作。但是，从任何其他作品中，我还没有发现有谁比这个人更健全、更真诚、具有更可贵的才能。他坦率、亲切而又纯朴；有一种质朴纯正的感受和力量。他才华横溢；语句惊人，能道破事物的奥秘。他还有善意的幽默，温和的情感，高尚而深沉：这个人也能成为一位诗人！他不是用笔，而是用行动
 谱写出一首英雄诗篇。我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实际上，他的崇高心灵已经把它显示出来了。

里希特尔在谈到路德的言辞时说：“他的言辞是胜利的保证。”这样说可能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特点是善战能胜；他真是一个勇敢的人。纵览素以英勇著称的条顿民族的历史，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人，相形之下，没有一个凡人的心灵称得上勇敢的人
 。他对沃尔姆斯“群魔”的蔑视，即使今天说来好似夸张，实际并非如此。路德相信有魔鬼和地狱中的精灵，它们还在不断危害人类，在他的作品中屡有出现；有人就对此进行不屑一顾的嘲笑。在瓦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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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事翻译《圣经》时住过的一间房间里，人们还能在墙上看到黑色的斑痕，这是一次冲突后留下的奇特纪念品。正当路德翻译《圣经》中的《诗篇》时，由于操劳过度，又因营养不足，身体虚弱，处于筋疲力竭的状态，从而在他面前闪现出某种模糊可怕的幻象，他以为是魔鬼阻挡他工作。路德怀着对魔鬼的蔑视，一跃而起，将墨水台扔向那个精灵。魔鬼不见了！那个墨水斑痕却留在墙上，成为他留下的文物中一个奇特遗迹。如今，任何药店的学徒，都能用科学道理说明这种幻象的原因。但是这个人的心灵，敢于蔑视并与地狱魔鬼作面对面的斗争，充分证明了他的大无畏精神。不论在人世还是阴曹地府，都没有能使他畏惧的东西，——他真是有无畏的精神！有一次他写道：“魔鬼知道并不能使我恐惧，我已经见过无数魔鬼并与它们作过斗争。”当提到他的死敌莱比锡的乔治公爵时，他说：“乔治公爵与一个魔鬼不能相提并论”，——比魔鬼差远了！“如果我在莱比锡有事要办，即使像乔治公爵那样的暴雨连降九天，我也要骑马去莱比锡”，哪怕装满公爵的库房再大，他也敢闯！ 
 

注



 ——

但是，有人把他的勇敢想象为凶残，只是暴戾的倔强和野蛮行为，那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绝不是那样。胆大妄为也可能出于缺乏理智和情感，或因为仇恨和愚蠢的怒火。我们绝不赞美老虎有高尚的勇敢精神！至于路德的情况，绝非那样。把凶暴残忍的罪名强加于他，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也是最温情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着同情与爱。老虎在比它更强
 的对敌面前，——是会怯退的：老虎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勇敢，它只有凶恶与残暴。再没有比路德这种极为朴实的心灵更令人感动的了，他怀有天真的儿童和慈母般的柔情。他是那样的纯洁无瑕，表现出那样的亲切、纯朴，宛如清泉涌自岩石之间。我们看到路德年轻时，那种失望和被遗弃的消沉压抑之情，不就是出于他那卓越而富有思想的温雅和强烈美好的感情吗？这种情形与不幸的诗人库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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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人的处境相仿。在粗略的观察者眼中，路德貌似胆怯懦弱，实际上，他的主要特征是谦虚、充满深情的温柔。正是这样一种心情，产生出一种高尚的勇敢精神，一旦激起反抗，就会激发所有人的冲天怒火。

路德的《席间漫谈》一书，是由他的朋友们整理汇集他的轶事和言论，在他死后出版的。它是目前他的所有著作中最有趣味的。我们从书中可以读到有关这个人的许多美好的无意识的表现，了解他为人的性格。当他的小女儿临死时，他的表现如此沉静、如此厚爱，是最动人的一幕。他听从命运的安排，知道他小女儿马达伦娜一定要死去，可是他希望她能复活，——他那畏惧的思念，随着幼小的灵魂飞越那些未知的王国。我们从他那畏惧的思念中，可以看出他是最衷心的、最真诚的。——尽管有各种武断的信条教义，他却认为人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能知道。他的小马达伦娜遵照上帝的意志要与上帝同在，对路德来说，那就是一切，顺服上帝的旨意
 就是一切。

有一次，深夜里，他在隐居地帕特摩斯的科堡城堡向外瞭望：浩瀚无际的天穹，云彩飞渡，——万籁俱寂，满目荒凉，无比宽旷：——是谁支持着这一切？“谁也没有见过它有柱子，可是它却被支撑住了。”是上帝支撑着它。我们必须懂得上帝是伟大的，上帝就是善；而且是可信赖的，他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再有一次，他从莱比锡回家，丰收田野的美景激动了他，金黄色的麦子，长得多么茁壮，颗粒饱满，麦穗沉垂，麦浪在那里翻滚起伏，他感到无比的喜悦，——温顺的大地，遵照上帝仁慈的吩咐，又一次赐给人类以食粮！——一个日落黄昏时刻，在维滕贝格的花园里，有一只小鸟在那里栖息过夜。路德说：那只小鸟处在群星和深邃的苍穹之下，却能收起它那双小翅膀，好像在家里一样安心休息，它的造物主也赐给它一个安逸的窝！——这个人也有欢快的性格：他有非常直爽而富有人性的胸怀，他平时的谈吐，朴实高雅、通顺流畅、真诚坦率，不时闪现优美的诗意，人们都感到他是一位非常友善可亲的人。他喜好音乐，实际上，这不正是他内心各种情感的抒发吗？他的长笛能吹奏出他内心难以言传的种种抑郁。他说：他的笛声使魔鬼们逃窜。一方面是对死亡的蔑视，另一方面是对音乐的酷爱；我称它们为一个崇高心灵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存在着伟大的东西。

依我之见，路德是貌如其人。从肖像画家克兰纳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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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佳作可以看到路德的真实面容。一副粗俗朴实的面孔，额骨宽阔似岩，显示出粗壮有力，初看几乎令人反感。然而，特别是在眼神里隐含着深沉的伤感；一种难以形容的抑郁，还有那一切温雅和美好的情感基础，对别人显出真正高尚的特征。正如上述，这位路德有欢笑，但也有悲伤。他同样有眼泪，泪水伴随着艰辛。他一生主要是悲伤和真诚。在他的晚年，功成名就之后，他对生活表现出非常厌倦。他认为唯有上帝能够主宰万物发生的进程，还想那末日审判可能为期不远了。就他自己来说，希望一件事：愿上帝把他从劳役中解脱出来，让他离开人世，得到安息。有人借此毁誉于他，那是对这个人物缺乏理解！——我把这位路德称为真正的伟人，他的伟大表现在出众的智力、勇气、热情与真诚上。他是人们最敬爱、最宝贵的人物之一。他的伟大不像砍凿而成的方形尖塔，却似阿尔卑斯山，——纯朴、真诚、自然，绝不是人为树立的伟大，而且还有比称为伟大更深远的意义！确实，他像是不可征服的岩峰，直冲九霄云天，然而在其岩隙中却有泉水突涌，并有鲜花开遍绿茵幽谷！他是一位真正崇高纯洁的英雄和先知，是自然和现实的真诚之子，为了他，我们和我们子孙万代都要对上天感恩不尽。

宗教改革在各地推行中最饶有兴趣的，特别对我们英国来说，是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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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德的祖国，新教很快衰落，成为一种相当枯燥的事情：它已经不是一种宗教或信仰，当时只成了一种神学上的空洞争论。它本身活动中心已不在内心；其本质是怀疑主义的争论。实际上，这种争论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伏尔泰 
 

注



 主义的产生，——中经古斯塔夫-阿道夫 
 

注



 斗争，直到法国大革命的斗争！可是，在我们英国岛上却产生了清教，它甚至成为长老会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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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和苏格兰的国教。它是作为人们心灵的一种真正的事业问世；并在世界上产生了非常令人注目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新教中唯一属于信仰之列，一种真正能由衷地与上帝沟通，并在历史上显示自身的教派。我们必须为诺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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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些话。他本人是一位勇敢卓越的人物，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可以认为他是苏格兰的、新英格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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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宗教信仰的主教和奠基人。历史在将来某个时刻将会对此作出评说！

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苛评清教；而且，我觉得没有人不把它看作是非常粗糙残缺的教义。但是，我们和所有的人都可以理解它是真正的教派；因为大自然采用了它，它已经成长，而且仍在成长。我有时说，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要以决斗断讼来进行；这很好理解，就是说实力
 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一件事情，经过时间的考验，若能成功，它就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来考察一番美洲的撒克逊人，看一看二百年前“五月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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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荷兰代尔夫特港起航这件小事！如果我们有希腊人那样的奔放感情，我们就会感到，这是一首诗：一首自然本身创作的诗篇，她记下了经历几个大陆的主要事实。因为，那次航行本来是美洲开发的起点。在那以前，美洲早有散落的定居者，都是些原始未开化的人。首次为那里带去灵魂的是那些航行者。这些苦难的人们，在荷兰难以为生，被迫离乡背井，决定去美洲安家。那里，虽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还有那凶猛的野兽，却没有星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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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刽子手那种残暴。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诚实地耕作，那里的大地会给他们生产粮食。在那里，头顶上也是长空无垠，他们可以和平相处，一生在世好好生活，为永生作准备，尊敬他们认为忠实的人，但不是偶像崇拜。于是，他们筹集微薄资财，租了一条船，也就是那艘“五月花”号小船，准备就绪，起航出发。

尼尔的《清教徒史》 
 

注



 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他们起航仪式的描述：我们可以称它为庄重的仪式，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礼拜活动。他们的教长带领他们和前去送行的教友们一起来到海滩，共同进行庄严的祈祷，祈求上帝怜悯他的苦难孩子们，伴随他们同去
 那片荒野之地，那个地方也是上帝创造的，像这里一样，那里也有上帝存在。——啊！这些人要完成一项事业！只要它是真诚的事物，即使是弱小的东西，甚至是幼小的嫩芽，总有一天能成长壮大。清教只是在当时受到鄙视和嘲笑，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嘲笑它了。清教武装起来了，又获得了资源，它有了火器和舰队，他们是十指灵巧，身强力壮，会驾驶轮船，砍伐森林，移动大山；——它成为现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事物之一！

在苏格兰的历史上，我也只能发现一件真正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除了诺克斯的这次宗教改革之外，再没有任何能引起世界注意的事件。在这个落后贫困的国家里，充满着不断的争吵，信仰分歧和残杀，民族处于原始贫困的恶劣环境中，并不比现时的爱尔兰好多少。贪婪凶残的贵族们榨取贫苦人民的脂膏，由于分赃不均，不得不像现时哥伦比亚共和国那样，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革命；只有把旧的统治者送上断头台，才能改朝换代。这种历史场面是经常出现的！无疑，他们非常“勇敢”，残暴厮杀不断，但是，其勇敢与凶暴比起他们的祖先——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头子却要逊色，至于他们的
 功绩，我们没有必要再做细说了！在那时，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除了野蛮，赤裸裸的外表和半兽性状态，再没有什么了。以后的宗教改革，好像使这个外表是无生命的肋骨下激发起内在的生命力。 
 

注



 宗教改革这个最崇高的事业激发了民族自身，像灯塔一样，高入云天，普照人间。——它不仅能使最卑贱的人成为公民，而且能成为现世基督教会的信徒；如果他确是一位真诚的人，就能成为真正的英雄！

对了，这就是我所谓健全的“英雄辈出的民族”，这是一个有信仰的
 民族。要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并不一定要有伟大的灵魂；只要有一个上帝创造的、并对其创造者忠实的灵魂，这就是伟大的灵魂了。这种情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还要重新出现，它将比长老制的形式更为广泛。到那时，才会有永恒的善。——有人会说，这不可能！究竟有没有可能呢？请看，这世界上不是存在着实际事例吗？诺克斯的事例中，英雄崇拜失败过吗？我们现在不仍然是亚当的后代吗？威斯敏斯特信仰忏悔，为人的灵魂增添了某些新特性了吗？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灵魂，并不是判定它生活在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道听途说之中，虽然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些东西，充满着灾难性的活动及其后果！—— ——

但是，话说回来，我说，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诺克斯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起死回生的大业。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它是深受人们欢迎的，即使要经历艰难险阻，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总之，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于生命。民族要生存
 ，首要的一步就是宗教改革，不管需要什么代价，苏格兰的文学和思想，苏格兰的工业，詹姆斯·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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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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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司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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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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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现象和人物的精粹中，找到诺克斯及宗教改革的影响。我认为，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这一切。那么，苏格兰起了什么重要作用呢？苏格兰的清教成了英格兰和新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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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清教。爱丁堡高教会的一次骚动波及所有那些地区，成了普遍战斗。——经过五十年的奋斗，英国出现了我们大家称为的“光荣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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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护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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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议会，以及其他许多事件！——啊！这些情况不是又一次证实，我们前面说过的，许许多多的先驱者，像俄国士兵那样跳进施韦德尼茨的壕沟，用自己的尸体为后继者铺路，从而使他们能顺利通过，以赢得荣誉吗？有多少热情质朴的克伦威尔的追随者、诺克斯的信徒们以及贫苦农民的誓约派 
 

注



 成员们，为了真正的生活，在那艰难的困境中奋力搏斗，不得不进行斗争，忍受苦难，经历失败，受尽非难和污蔑
 ，——最后才使得1688年美好的革命大军，穿着官方的皮鞋与丝袜，在全体三次三呼喊声中，踏着他们的尸体前进！

我认为，在三百年后的今天，还把这位苏格兰人当作被告，要他在世人面前进行辩护，这样评价他，是太苛求了；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是苏格兰人中最勇敢的人！假若他是一个可鄙的两面派，那么，他就会像很多人一样畏缩隐匿；苏格兰就不会得救，诺克斯也不会遭受非难。他是一位使他的国家和世界上所有人受到恩惠的苏格兰人。他必须为自己辩护的是：苏格兰应该宽恕他，因为他抵得上几百万无须宽恕的“无辜”的苏格兰人！他赤膊战斗，不得不到法国军舰上去当水手，他离乡背井，孤独凄凉，到处流浪，风里来雨里去，受人非难，还有人透过窗户向他开枪，他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战斗生活。如果他为了在尘世获得酬报，他这样生活就是拙劣的冒险。我无法为诺克斯辩护。这二百五十多年来，人们怎样评说他，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可是，对我们来说，既已了解到上面所述关于他的战斗生活的详情，况且，我们现在显然享受着他的胜利成果，即使为了我们自己，也应该揭开对这个人种种流言和争议，还他以本来面目。

我还要指出一点，民族先知的称号，并非他所追求的目标。诺克斯在成名前的四十年生活，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他是穷家之子，受过高等教育，当了教士。他从事宗教改革看来是借助它来指导自己前进的道路，绝不是将它不正当地强加于人。他做过绅士们的家庭教师；不论是谁，只要愿听他的教义，他就布讲。他坚决按真理行事，只要需要就宣传真理。他没有过多的奢求，也不幻想自己还有什么更大的能耐。在这种完全不引人注目的环境中，他活到40岁。当时，他和一些宗教改革者正被围困在圣安德鲁城堡内。——一天，在他们的小教堂里，一位教士对那些绝望中的战士们作完规劝以后，突然地说，应该有另一些人出来讲话，凡是有良心和有才能的教士，都应出来说话；——还指出他们自己的成员中有一位就具备这样的才能和良心，他的名字叫约翰·诺克斯。那位教士向所有在场听众呼吁道：他有没有啊？那么他的
 职责是什么？人们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这个人继续保持沉默，就是失职，是犯罪。可怜的诺克斯被迫站了起来，他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泪流满面，跑了出去。此时此情，难以忘怀。多少时间内，他痛苦烦恼，自感能力微薄，不能胜任这个重要工作。而且他感到人们要求他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洗礼。于是他“痛哭流涕”。

我们认为英雄的首要特征是真诚，这对诺克斯显然是适用的。不论他可能有什么其他特征，甚至于缺点，也无法否认他是最真诚的人之一。他以其独特的本能，坚持真理和事实，对他来说，只有真理是实在的，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幻影和骗人的虚构。现实的东西，看上去不论怎样薄弱无望，却是他的而且只能
 是他的立足之点。圣安德鲁城堡被占领后，诺克斯和他的战友被押到卢瓦河的军舰上当苦力。一天，有一个军官或教士，向他们出示圣母像，要求他们这伙渎神的异教徒向它致敬。当轮到诺克斯时，他说：什么圣母？什么圣母玛利亚？——告诉你吧！这不是圣母；这是“一块涂了漆的木头
 ！”诺克斯接着说：我认为她更适合于游水，不该受人崇拜。说着就把那东西扔到河里。他开这样的玩笑，是不会轻易被放过的。但是，不管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报复，诺克斯仍然坚持实在的真理；那是一块涂了漆的木头
 ，他是不会崇拜它的。

在这最艰难的岁月里，他鼓励难友们要有勇气，他们的事业是真正的事业，将来一定会成功，会在全世界获胜。现实是上帝创造的；只有它才是强大的。多少涂了漆的木头
 ，伪装成现实的东西，只配在水上漂浮，不值得人们崇拜！——这位诺克斯，只靠事实生存，他对现实的依附，就像因船只失事落水的水手紧紧抓住海边峭壁一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人怎样成为英雄的范例，这是他的崇高天赋。我们感到在诺克斯的身上，有非常优秀纯正的天赋智能，当然不是超绝的；——比起路德来，他就显得狭隘逊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由衷地、本能地坚持真理，在真诚
 方面，是没有人能胜过他的。人们可以问：谁能与他伦比？他的心是有真正先知的特色。莫顿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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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墓前说：“他在那里安息了，他绝不畏惧人的脸色。”他比当代任何人更像古希伯来的先知。他坚定不移，不讲情面，严格而偏执地遵循上帝的真理，以上帝名义严厉谴责一切背离上帝真理的人。他真可谓是一位扮作16世纪爱丁堡牧师的古希伯来先知。我们应该对他如此认识，不应有别的苛求。

诺克斯经常到玛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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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中进行严厉的巡视，对她指责，这种举动引起很多评论。似乎他的语言是如此刻毒，如此粗暴，简直令人气愤。查看一下事情的真实记事，了解了诺克斯的言谈及其用意，我肯定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消除。他的谈话并不怎么粗暴，在我看来，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说来，还是委婉的。诺克斯去那里不是要当廷臣，而是负有其他使命。谁要是读了他和女王的这些对话，就认为是一个普通教士对一位高雅女王的粗俗无礼，那就完全误解了他的谈话的宗旨和实质。令人遗憾的是，对苏格兰女王，不可能待之以礼，否则，是对苏格兰的民族和事业的不忠。由于不忍目睹自己的祖国成为狡诈而又野心勃勃的吉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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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逐鹿场所，不愿使上帝的事业蒙受欺骗、俗套以及魔鬼的践踏，因此他就无法使自己讨人喜欢！莫顿曾说：“女人的哭泣胜过须眉被迫流泪。”诺克斯是苏格兰立宪主义的反对派，这个国家的众多贵族，就其职位来说应当承担这个任务，可是没有人肯干，于是诺克斯不得不去找女王谈话，否则无人会去。不幸的女王——但如果使她变得幸运，国家就会遭到更大的不幸！玛丽的性格也非常尖刻。有一次，她责问说：“你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放肆，教训起国家的贵族和君主？”——他回答说：“夫人，我是与你同一国家的国民。”这个回答，真是恰如其分！如果“国民”说的是真理，这时，就不能因为“国民的”身份而制止他说话。——

我们责备诺克斯不够宽容。诚然，人人都力求宽容是好事。然而，尽管人们对宽容有过不少议论，但归根结底，究竟什么是宽容呢？宽容应是对非
 本质东西的宽容，因而要认清什么是非本质的东西。宽容必须是高尚的、适当的，即使在无法宽容的极其愤慨的情况下，也要保持公正。但是，总的说来，我们不是对世界上的一切一概讲宽容！我们还要抵抗、抑制和征服。当形形色色的欺诈、盗窃和其他罪恶纠缠我们时，我们就不能宽容，人们应该向它们宣称：你们是虚伪的，对你们不得宽容！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把虚伪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灭！我不想过多地争论消灭它们的方式，我们更关注的是行动。从这种意义说，诺克斯确实是绝不宽容的。

一个人在他的祖国为宣传真理而被押到法国军舰上去当苦力，这样的人不可能总是心情无比温和的！我并不想说诺克斯的性情温柔；也不认为他有人们所说的坏脾气。他肯定没有坏性格。这位蒙受无数困苦，历经磨难，终生奋斗的战士，内心有仁慈真挚的感情。他能够
 指责女王，藐视那些气焰嚣张目空一切的贵族们，而且他仅仅是“一位同一国土上的国民，”却一直能对那片荒野国土保持实质上的主宰与统治者的地位。这本身向我们证实了他周围的人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平庸刻薄的人，而是心地健全、坚强而有远见的人。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担当那种统治重任。他们谴责他捣毁大教堂等等，好像他是一个煽起暴乱、蛊惑人心的政客。如果人们细加考察，关于捣毁大教堂及其他事情，实际上恰恰相反！诺克斯并不想把石砌的大厦都毁掉，他是想把堕落和无知从人类生活中清除。激动骚乱不是他的本性；但是他被迫卷入其中，这是他一生的悲剧性特征。凡是这种人都是无秩序的天敌，都厌恶置身于其中，但是，又该如何呢？虚假的稳定不是秩序，它只是无
 秩序的总和。秩序是真理
 的表现，——任何事物都各自建立在属于自己的基础之上。秩序与虚伪根本不能并存。

非常出人意外，诺克斯的性格中，还有幽默的风格；和其他性格融为一体，令人赞赏不已。他善于发现生活中荒谬可笑的事情。因此，他的《历史》一书（指《苏格兰宗教改革史》）虽然粗犷真诚，却是妙趣横生。书中嘲笑两个主教走进格拉斯哥大教堂时的情景。他们为了进门的先后发生争吵，相互乱挤，争先恐后，忙着拉扯彼此的法衣，最后竟把他们的权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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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作铁头木棍 
 

注



 挥舞起来。这种精彩的描绘，在他的笔下屡见不鲜！其中不仅有嘲笑、轻蔑和憎恨；虽然这些感情表现得很强烈，却还有一种真诚、友爱和明快欢笑的面容。应该说，这不是高声大笑，大多是从眼神里显示的笑。他是一位心地诚恳友善的人。他对人不论高低贵贱，都以兄弟相待，真诚融洽相处。人们在他的爱丁堡故居中发现，他也有他的波尔多大酒桶，他是一个欢快、爱好社交的人，受到众人的热爱！认为诺克斯是一位情绪忧郁、忽冷忽热而又尖声叫喊的狂热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他是一位极其稳重的人。他是务实谨慎，充满希望，坚韧不拔，而且又有极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冷静鉴别力的人。事实上，他是富有当今人们称之为典型的苏格兰性格的人：他身上有某种讥讽的沉默和深刻的洞察力，还有一颗比他自己了解的更为坚定的心。许多他认为无关大局的事情，他有使自己保持平静的能力，——“是它们吗？它们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他就要大发议论，要让世界上的人们都能听到。由于他长期沉默，就显得格外有力。

我认为，这位苏格兰先知，并不是个令人讨厌的人！——他有悲壮战斗的一生：他与教皇和公国君主斗争；在失败、斗争的终生奋斗中，他做过军舰上的苦力，作为流放者四处流浪。这是痛苦的战斗，终于获得胜利。在他弥留之际，人们问他：“你有什么愿望吗？”那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伸出指头，“指头向上指着”，就这样死了。人们向他致敬！他的功绩却没有消失。像所有人的作为一样，他的作为从字面上看来是过去了；但是其精神永垂不朽。

再说一下关于诺克斯作为的字面意义。他有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想使教士凌驾于君王之上。也就是说，他力图使苏格兰政权变为神权政体
 。这确实是他最大的错误，主要的罪过，对此，怎么能原谅呢？毫无疑问，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实际上是要推行一种神权政体，或是上帝政府。他曾打算要使帝王将相以及所有不同职业的人物，不论为公还是为私，也不论是从事外交或别的什么工作的人，都应该把基督教的福音，作为行为的依据，并且应该懂得它是他们最高的法律，是法中之法。他希望能亲眼目睹此事的实现；从而愿天国早日来临
 的祈祷不再是句空话。当目睹那批世俗的贵族们，贪婪地搜刮教会的财产，他极为痛心。当他规劝说：那不是世俗财产，而是教会的财产，应该真正
 用于教会事业、教育、学校和礼拜活动，可是摄政王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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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耸耸肩，不得不回答说：“这是一种虔诚的幻想！”这就是诺克斯有关正义和真理的蓝图，他为其实现而热情奋斗。如果我们认为他的真理蓝图过于褊狭而不实际，那么，我们可以庆幸他没有能够使之实现，经过两个世纪的考验，并没有实现，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幻想。”但是，人们怎么能指责他
 为实现这个设想而奋斗呢？神权政体、上帝政府正是应当为它奋斗的！一切先知、热忱的教士，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尔德布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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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望过神权政体，克伦威尔也一样，并为它而战，穆罕默德则获得了它。不仅如此，凡是热情的人，不论是教士，还是先知，或者是别的什么称号的人，实际上，不都在想望，而且必须想望吗？正义和真理，也就是上帝的律法，至高无上地统治着人们，这是神圣的理想（即“上帝意志”的一种启示，在诺克斯时代流行，也能沿用于一切时代），宗教改革家坚持认为人们愈来愈接近这个目标。我说过，凡是真诚的宗教改革家，因他的教士本性，都力图实现神权政体。

这些理想转化为实践的可能性如何，以及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转化为现实，这是个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妨说得稳当一点，就让它尽其所能地将自身转化为现实！如果它们是人们真正的信仰，所有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因为它们没有实现而感到急躁。当然也永远不会没有像摄政王默里那样的人，耸耸肩说：“这是一种虔诚的幻想！”我们却要赞扬这位教士英雄，他竭尽全力把神圣的理想带进人间，为了在尘世创建上帝的王国，他辛勤劳作，饱经诽谤和矛盾，耗尽了宝贵的生命。这世界变得怎样神圣，也是不会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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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古斯塔夫-阿道夫，疑是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年在位），他是著名的统帅和大军事改革家。在新教史，特别是瑞典历史文献中颇受崇拜。——译者



[39]
 长老会教义，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译者



[40]
 约翰·诺克斯（约1505或1513—1572），苏格兰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创始人。曾协助英译《圣经》，对英国清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者



[41]
 关于克伦威尔，本书有专节论述，参见第六讲。——译者



[42]
 “五月花”号，1620年英国清教徒初去美国时所乘的船。——译者



[43]
 星法院，英国古时设于威斯敏斯特宫殿内之民事刑事法庭，以专断暴虐闻名于世，1641年关闭。——译者



[44]
 尼尔著《清教徒史》，1754年出版于伦敦。——译者



[45]
 源出《圣经》，上帝取亚当的肋骨做成其妻夏娃。——译者



[46]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英国工程师，发明家，发明蒸汽机，对工业革命有重大作用。——译者



[47]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译者



[48]
 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2），英国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译者



[49]
 罗伯特·彭斯，本书中有专节论述，参见第五讲。——译者



[50]
 新英格兰（New England），美国东北部地区。——译者



[51]
 光荣革命，英国1688—1689年间发生的一次革命，废黜了詹姆士二世，确立了威廉和玛丽的联合统治，又称“不流血革命”。——译者



[52]
 人身保护法，1679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签署。——译者



[53]
 誓约派，1581年苏格兰宗教改革家约翰·克雷格（1512—1600）为抵制天主教复辟，发起签订坚守加尔文宗原则的誓约，获教会通过。1637年为抵制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苏格兰长老会领袖阿奇博尔等作了增订。1638—1651年间誓约派在苏格兰具有广泛威信。——译者



[54]
 莫顿（1516—1581），苏格兰伯爵，1572—1577年摄政，1581年被处死。——译者



[55]
 玛丽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1561—1567年在位），因信仰旧教，反对新教，引起苏格兰加尔文教贵族的不满，被废黜。1587年被英女王伊丽莎白处死。——译者



[56]
 吉斯家族，指玛丽女王是詹姆士五世和皇后玛丽·吉斯之女。——译者



[57]
 权杖，是主教或修道院长用的拐杖。——译者



[58]
 铁头木棍，旧时英国一种武器。——译者



[59]
 默里（1531—1570），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异母兄弟，1567年起摄政，1570年被杀害。——译者



[60]
 希尔德布兰德，即，圣格列高利七世（1020—1085），意大利籍教皇（1073—1085年在位），力主扩大教皇权势，曾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以惩罚。——译者




第五讲 文人英雄——约翰逊、卢梭、彭斯




（1840年5月19日 星期二讲演）


神明英雄、先知、诗人和教士，都是旧时代英雄的不同形式，他们产生于极其遥远的过去；其中有些早就失去存在的可能，他们再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我们今天再要讨论的文人
 英雄，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只要奇妙的书写
 艺术，或者说快速书写，即我们称之为印刷术
 存在着，他就会作为一切未来时代主要的英雄形式继续下去。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说文人英雄是全新的，因为他的出现还没有超过一个世纪。大约在100年前，还没有这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伟人；他借助于刊印图书，努力表达灵感，而社会由此愿为他提供职位和生活资料。许多东西被用来买卖，由它们在市场上自行交易；但是，那时具有英雄气质的贤人哲士，绝不会如此赤裸裸地去做那些事情。他不修边幅，在陋室埋头于著书立说，校订出版工作。他死后，从他的墓穴里还支配着整个民族和世世代代的人们（他就是为此工作），而这些人在他生前还说不定是否会同情帮助他呢，——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没有比这种英雄行为更使人感到奇特的了。

唉，自古以来的英雄，不得不使自己变为奇形怪状：他在世界上的面貌如此异样，世人总是不知如何对待他才好！我们觉得荒谬可笑的是，古代的人们以其原始的崇敬方式把一个聪明伟大的奥丁当作神，并对他如此崇拜；又把一个聪明伟大的穆罕默德当作受神启示的人，并虔敬地遵循其教规达十二个世纪之久；可是聪明伟大的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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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斯和卢梭却被看作某种无用的怪人，认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为了给游手好闲者逗乐，从而报以几声喝彩，扔给他一些钱币，好让他靠此糊口。这种现象
 ，可能像上面所说，总有一天，也会被看作更为荒谬的事情！——同时，因为精神决定物质，所以文人英雄必定被认为是我们当代最重要的人物。这样的人可以是众人的灵魂，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教导办事。世人对待他的态度是社会一般情况的最显著的特征。细致考察他的生平，我们就可以深入了解产生他的那几个特定世纪的情况，包括我们在其中生活工作的社会情况。

任何事物都有真伪之别，文人也有真假。如果从真实意义上来谈论英雄
 ，那么，应该认为文人英雄对人们所尽职责永远是光荣的，永远是最崇高的，而且一度曾经被公认为最高尚的人。他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那富有灵感的心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一个人的应尽职责。我说的富有灵感
 ，就是指的我们所谓的“创造性”、“真诚”、“天才”以及我们难以给予美名的英雄品德。英雄是生活于事物的内在境界，也就是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的境界之中，而大多数的凡夫俗子是看不到这些深层次东西的存在。英雄置身于其中，以其言行尽力表达深层的东西，也向外表现了自身。如上所述，他的生命是自然本身永恒心灵的一部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如此，——只是多数弱者弄不清事情的真相，总是不能真诚相待；而少数强者之所以强大、英勇和经久不衰，因为他能看透事情的真谛。文人也像各路英雄一样以上述方式尽力表现自己。从本质上看来，这与古代以先知、教士、和神命名的人物所履行的职责是相同的。各种各样的英雄降世，都是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履行职责的。

大约40年前，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埃朗根发表了非常著名的讲演教程，题为《论学者的本质》。费希特遵奉超验哲学，他是超验哲学的杰出导师，他首先宣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或者说所接触到的万物，特别是我们自身以及所有的人，都只是一种表面的东西或感觉现象，在所有这些东西内部，存在着它们本质的东西，他称之为“世界的神圣理念。”这就是“存在于一切现象深处”的实在。人民群众不能认识这个世界上的神圣理念，费希特说，他们只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肤浅的事物、实用性的事物和外表的东西之中，想不到在它们深处还有什么神圣的东西。但是，文人出世，主要是为他自己、也是为别人指明这种神圣理念；在每一代新人中会有新的语言予以表现；而他就是为此目的而奋斗。费希特的措辞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无须与他争辩。他的这种表达方式说出了我力图用别的话表达不清、而且至今没有说出的意思：那是不可言传的神圣意义，充满着光辉、奇迹和恐惧，它存在于每个人、每个物的本质之中，——也就是创造人类和万物的上帝的显现。穆罕默德和奥丁神各自用自己的语言对此进行宣传：这也是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上进行宣讲的东西。

因此，费希特称文人为先知，或更喜欢称他为不断向人们显示神性的教士。文人学者是永恒的教士，他们一代又一代向所有的人们宣传上帝依然存在于他们的生命之中；一切“现象”，不论是在世界上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世界神圣理念”的一种外表，因为“它存在于现象深处”。真正的文人，不论其是否被世人公认，总有这种神性：他是人间的光明；是世人的教士；——他像一条神圣的火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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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人们在艰难的人生征途中不要浪费光阴。费希特以其强烈的热忱把真正的
 文人，即我们在此称为文人英雄
 ，与众多假的非英雄的人区分开来。凡是不全身心或者说是部分地生活于这种神圣理念之中的人，不是为了一种善，不是全心全意投身其中而奋斗，——那就由他生活在他喜欢的地方，不管他图的是什么荣华富贵，他也就不是文人了。费希特说他是一种“工作笨拙的人，砍伐树桩的人
 ”或者说，如果他属于文化领域，最多是个“受雇佣的捉刀人。”费希特在别处甚至称他为“不值一提的人物”。总之，他对这种人毫不留情，不愿意让他在人们中间不断享受幸福！以上就是费希特对文人的看法。他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却与我们的见解正好一致。

从以上观点看来，我以为，近百年来，一切文人中最著名的要算是费希特的同胞歌德。那个人也以他奇特的方式，生活于我们所说的世界神圣理念之中，他看到了它内在的奥秘。奇妙的是，他的著作，使世界再现神的形象，成为上帝的作品和殿堂。它普照人间，但它并不像穆罕默德那种强烈而不纯的火光，而是温和的天国光辉。——他的著作像是那些最平凡时代的预言书。依我看，在那些时代中出现过的所有伟人中，他虽然是最温和的，但却是最崇高的。如果我们要选文人英雄的典型，当推歌德。如果我们在这里打算讨论他的英雄品德，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的英雄品德不仅体现在他的所说所为中，尤为重要的是体现在有所不说与有所不为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崇高人物的形象。他像古代的伟大英雄人物，不论谈吐和沉默都像是古代的英雄，却以最现代的、有高度教养的和有高度文化的文人面目出现！近一百五十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物，真是无人可以伦比。

可是，眼下在对歌德只有一般认识的情况下，试图谈论他，不会有什么好效果的。即使我尽力讲解，人们大多仍然不明真相，模糊不清，会产生错觉。因此，我们就把歌德留待将来再作详说。比他更早的三位伟大人物约翰逊、彭斯和卢梭，出自更为低下的环境条件，较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讨论。18世纪的这三位人物，他们生活的条件，与歌德所处的德国不同，但与当今英国情况非常类似。不幸的是，这三位没有像歌德一样取得成功；他们勇敢地战斗，但是失败了。他们没有成为英雄的光明使者，而是英雄的光明追求者。他们生活在困惑的条件下；要与重重阻碍作斗争，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或者说不能成功地解释那“神圣理念”。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可以说是这三位文人的墓志铭
 。在那纪念碑的基石堆下，安葬着三位神圣的巨人。对我们来说，感到非常哀伤，但又觉得崇高而富有意义。我们就算在他们墓前瞻仰并略抒议论。

在那些时代里，由于社会分裂混乱，人们怨声载道，多少妥善安排的社会力量未能尽责；多少权威势力进行的活动处于浪费、混乱和毫无组织的状态。所以，人们都理解，这种抱怨是非常正当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读一些与这方面有关的书籍和了解它们的一些作者，也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他一切混乱现象的概要；——像是一个核心
 ，可以找到世界上一切混乱状态来龙去脉的渊源
 ！考察书的作者为世人做了些什么，而世人又怎样对待书的作者，我可以说，这是当前世上应该弄清的最突出的事情。——如果我们试图弄清这个问题，那就会如堕浩瀚大海，深不可测。不过，为了我们讨论的主题，必须粗略地谈谈它。这三位文人英雄，其生活中最不好的因素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事业和地位非常混乱。在别人踩出来的路上行走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要在不能通行的地方走出一条小路来，却是痛苦的事情，而且一定会有很多人为之牺牲。

我们虔诚的祖先，认识到人际演讲的重要性，所以兴修教堂，进行捐赠，设立规章，在文明世界里处处设有讲坛，配以各种高贵复杂的装置，以便有口才者充分利用它向其信徒们进行布道。他们认为讲坛是极其重要的工具；没有它，善事就办不成。所以，他们对这项工作非常虔诚，使它雅致美观！但是，现在，随着书写艺术、印刷艺术的产生，事情就全然改观了。一本书的作者，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传道者在某个教区、某个时间内向人们进行布道，而是向任何时间和任何地区的所有人布道。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不论谁做错了，可是他
 必须做得正确，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求他的观点
 不能写错，否则会影响所有读他书的人跟着出错！然而，他可能怎样做，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或者究竟做了没有，世上无人在这个问题上去费神思索。但对于想通过他的书籍获利的书店主来说，如果幸运的话，他的书就显出某种重要性；对其他人来说，却不然。至于他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他又怎样来到人间，又通过什么他才能促进其事业，那就无人过问。他成了社会中偶然的人物。他好像是一个在荒野漫游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他是世人的精神上的明灯，不是正确引导，便是误导歧路！

书写艺术无疑是人类一切发明中最神奇的东西。奥丁发明的如尼文
 是一位英雄作品的最初形式，而书籍
 即书写出来的语言，比如尼文
 更为神奇，是最新的形式！书中蕴含着所有过去时代的精神；当过去的有形体和物质实体像梦幻似地完全消失以后，过去的事情在书中却能历历在目。强大的海陆军、港口和军火库、拥有高楼大厦和机器的工业大城市，——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巨大财富，但是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阿伽门农以及类似阿伽门农和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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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们及其希腊，如今那一切都已完了，只剩下废墟遗迹，断垣残壁，令人黯然神伤。然而，书中的希腊，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书中描述的希腊，对每个思想家来说，仍然是栩栩如生，可说是生命的再现。再神奇的如尼文
 也比不上一本书。凡是人类之所为所思，人类已经获得的成就或存在过的一切，都被魔术般地贮存在书籍的篇章之中，它们是人类财富的结晶。

正如寓言传说中如尼文
 那样，书籍不是也在实现各种奇迹
 吗？书籍能说服人。即使住在遥远偏僻乡村中愚昧的姑娘，阅读了流动图书馆最次的小说，也会有助于她们对婚姻实际问题和家务事的安排。“西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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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想，“克利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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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做，那呆板的生活规则，印入年轻人的脑海里，总有一天会变为真正的现实。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在神话学家荒唐的想象中，是否有任何如尼文
 能像某些书籍那样在坚实的现实大地上作出如此的奇迹？圣保罗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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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力量把它建成的？从事情的实质看，是神圣的希伯来《圣经》，——有一部分是摩西这个人的话，而摩西正是四千年前在西奈半岛的荒野里照看米甸羊群的一个逃犯！这真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然而，却是最真实的。随着书写艺术的问世，奇迹对人类的真正统治才开始了。至于印刷术，只是书写艺术的必然结果，相对来说，其意义要次于书写艺术。书籍具有使分离的事物接近和保持持久紧密联系的神奇功能，它把过去和远处的事情与当前和近处的事联系起来；把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与我们现实所处的此时此地联系起来。自从有了书籍，人间发生了全面的变化，人们的一切重要工作方式，如教育、布道、管理等等都起了变化。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教育的情况。大学是现代一种令人注目和受尊敬的产物。大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与书籍相关。大学刚刚兴办时，书籍还很难获得。当时的人，为了一本书，必须付出一份地产的代价。在那种环境中，有人想传授知识，他就得把学生集合在他的周围，必须面对面地进行讲学。如果人们想学习阿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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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问，人们就必须亲自前去听讲。曾有成千上万，多到三万人去听阿贝拉的形而上学神学。这样，对于其他教师也需要传授某些知识的话，那里就提供了很多方便：成千上万渴望学习的人已经集合在那里；对他那个场所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再有教师来就更好，教师越多越有利。那时，只要国王重视这种新事物，把各种学校合并或集结成为一个学校，并为它修建校舍，给以各种优惠和资助，从而将它命名为大学，也就是多学科性的学校。巴黎大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这就是以后一切大学的模式，它延续至今，六个世纪以来，都是照此建立起来的。我想，这就是大学的起源。

然而，随着书籍广泛传播这一简单境遇的形成，事情总的情况，显然发生了全面的改观。一旦发明了印刷术，大学就变了样，甚至可以被取而代之！这时，教师已无须让人们亲自聚集在他的周围，就可以向他们传授
 知识：即把他的知识印成书，他的学生，不论离他远近，花点钱，就可在他自己的炉边阅读起来，更能取得学习成效！——无疑，讲演仍有其特殊的功能；甚至书籍的作者在某种条件下，也认为讲演有其方便之处，——我们现在在此集会就是明证！应该说，只要人们有说话能力，讲演也像书写和印刷一样，总是有它的独特用处。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必需的，尤其是大学。但是，这两者的界限，尚未指明和确定，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大学应该完全接受存在着印刷图书这个重大的新事物，并在19世纪坚持这鲜明的立场，就像13世纪巴黎的人们，对待尚未成熟的大学那样。如果人们想一想，大学或最高学府对人们做的一切，无非是初等学校开始做的事情，——教人们阅读
 。人们学着阅读
 各种语言、各门科学，人们学习各种图书中的字母和文字。而人们获得知识甚至理论知识的地方，则是书籍本身！当各门学科的教授们已经为人们尽了力，以后就靠人们去阅读了。当今，真正的大学都是图书的收藏所。

至于教会本身的情况，上面已经提到，由于书籍的引入，在其传教和其他活动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教会是教士们，或以其智慧教育引导人们心灵的先知们，从事活动的公认的联合组织。当书写艺术，以至方便的书写即印刷术
 尚未出现的时候，用言语进行传教，自然是唯一的方法。但是，以后有了书籍，情况当然发生了变化！——能够写作真正的书去感化英国的，不就是能写书的主教、大主教、约克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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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坎特伯雷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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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我多次说，报纸、小册子、诗集以及各种书籍的作者，在现代国家中实际上是
 起着牧师的作用。不仅传教，而且连礼拜，不也是靠印刷的书籍来完成的吗？一位天才人物以优美的言辞赋予人们以高尚的情操，以美妙的诗歌扣人心弦，——如果人们得以领会，实际上，不也就是礼拜的性质吗？在各个国家的多事之秋，许多人都只能用这种方式做礼拜。一个人不论以任何方式，使人们比以往更能理解田野里百合花 
 

注



 是美丽的，难道不就是向人们指出一切美的源泉，使人们能看到宇宙的伟大创造主的手迹
 吗？他为人们唱几首神圣的赞美诗，引起人们的随声附和。实际就是如此。他不断地唱，不断地说，用各种方式把兄弟般的高尚行为、感情、勇敢和忍耐，倾注于人们的心灵！他像来自圣坛
 的一块烧红的炭 
 

注



 ，真正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恐怕没有比这种礼拜更可信的了。

文学，就其作为文学本身而言，是一种“自然的启示”，是“公开秘密”的启迪！也可以说是费希特非常恰当地命名的神性在市民百姓中“连续的启示”。那神性永远存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它时而用这种语言，时而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其清晰程度也不一样。一切真正的天才歌唱家和演说家正是有意无意这样做的。像拜伦阴郁的风暴般的愤慨，虽是如此刚愎与反常，却也可以说有神性的特性；而且像那位法国怀疑论者 
 

注



 不再合时的讥讽。——他嘲笑的是愚昧，而对真理却热爱与崇拜。至于莎士比亚、歌德的天体和谐，弥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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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教堂音乐就更是如此！彭斯的谦卑而真诚的云雀之歌，其中也有神性所在。——这只云雀从低下的田垄起飞，高翔于蓝天深空，在那里向人们如此真诚地歌唱！因为一切真诚的歌唱都有崇拜的性质，实际上，一切真诚的工作
 ，也可以这样说。——这种歌唱
 只是关于那些事情的记载，当然，对我们也可用优美的音调加以表述。奇妙的是，一般人看不见真正的“教会礼拜仪式”和“布道本文”的片断，却在我们统称为文学的印刷语言的浩瀚海洋的波涛起伏中，被人们看到！所以说，书籍也是我们的教堂。

现在我们再来讨论政府体制。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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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旧时的议会，是一个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家的重要事务都要提交它来审议和表决，颁布国家执行
 事项。当今，议会这个名称依旧存在，但是，如今议会进行辩论，无论何时何地，不是与原来的理解已有很大不同、完全超出
 原来议会的范围了吗？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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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议会中有三个等级，但是，在记者席那边，还坐着比他们全体更为重要的第四等级
 。此言并非比喻，也不是俏皮话，而是确切的事实。——这对现代人是非常重要的。文字书籍也是我们的议会。我常说，印刷术是书写的必然结果，相当于民主。发明了书写，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书写带来了印刷术，如人们现在见到的，在日常生活普及的立等可取的印刷品。因此，任何能表明自己政见的人，如今就可向全国发表，成为政府的一种力量和一种部门，在立法和形成一切权力法案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至于他是何等身份，收入多少，衣着如何，都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他要有人们乐意听取的言论，此外，没有什么是必须具备的。国家是靠最有口才的人来统治的，这就是民主的实质之所在
 。再补充说一点，不管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势力，它总要逐渐使自身组织起来，它在各种束缚、遮蔽和障碍的条件下秘密活动，坚持不懈，直到获得自由，不再受阻，为众人承认。民主一定会从隐蔽存在变为公开的存在。

由上述各方面看来，人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世界上所能做的，或能创造的东西中，最重要、最奇妙和最有价值的，就是人们称之为书的这种东西了！那些涂有黑油墨的少量优质纸——从日报直至圣经，有什么它们没有做，有什么它们不是正在做！——实际上，不管这种东西的外表形式如何（如我们所说，是一些纸张加上黑油墨），一本书的出版，归根结底，不就是人的智能最高体现吗？正是人的思想
 ，具有真正魔术般的功效，人间不论什么创造都是靠它来进行的。人所做的，所完成的一切都是思想的外化。伦敦这个城市，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楼房、宫殿、蒸汽机、大教堂，市内交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种思想，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转化成的，——思想这种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物化为砖块、铁器、烟火、尘土、宫殿、议会、出租马车、凯瑟林船坞等等！没有人的制砖思想
 ，就不会有砖。——我们称之为带有黑油墨字迹的一些纸张，是人们思想的最明确的
 表达。不论从哪方面说，它是最有活力和最珍贵的东西。

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新闻出版物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讲坛、参议会和评议会
 ，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所有这一切早已被人们所承认。以后，人们还经常以一种激动和惊奇之情对其充分肯定。在我看来，这种情感上的肯定，必然要让位于实践。既然文人有如此不可估量的影响，如能年复一年，以至日复一日切实为人们履行这种任务，那么，我想我们应该由此得出结论：文人就不会像被遗弃而无人收养的以实玛利的后代那样永远在人间流浪！正如我上面所说，不论什么事物，只要蕴含着不被人们注意的力量，总有一天要冲破重重外壳的束缚，脱颖而出，变为众所周知的力量。一个人穿的衣服和领取的工资是为了去做别人应做的事情，这是无利可图的。这种情况是不正确的，这是错误的。然而，要把它纠
 正，——谈何容易，那是将来的事情！完全可以肯定，要建立我们称之为文学同人协会的组织，由于各种复杂的情况阻碍，还为期很远。如果人们问我在当代社会中对文人尽可能好的组织是什么，怎样最准确地依据他们的地位和社会状况对他们的促进和管理办法作出安排，——我只能抱歉地说，这个问题远非我所能解决的！这不是一个人力所能及，而是需要许多人相继全力研究，才能得到大致的解决办法。什么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无人能回答。但是，如果人们问，什么是最糟的办法？我的回答是：当前任凭混乱决定局面，这是最糟的办法。至于最好的，或较好的办法，现在讨论还为时过早。

有一点意见我不能不说明，即由王室和议会拨款，并不是处理事情的关键！给予文人以薪金、捐赠以及用金钱来推动的办法，对事业不会有多少效果的。总的来说，人们已经听烦了金钱万能的说法。我倒要说，贫穷对一个真诚的人来说，并不是坏事，文人应该贫穷，——可以考验他们是否真诚！基督教教会中建立的托钵僧教团安排成批心地善良的人去化缘
 ，是基督教精神非常自然的和必然的发展。这种精神使自身置于贫穷、哀伤、矛盾、磨难以及人间各种不幸和落泊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没有尝过这些苦楚，而从中吸取宝贵教训的人，就丧失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当然，身披粗糙羊毛大氅，腰缠麻绳，赤着脚去化缘行乞，遭众人的鄙视，并非是件美差，——在任何人的眼中，都不会认为这是光彩的事情，除非那种人的高尚品德确实使其增添了某些光辉！

关于乞讨生活并非是我们现在的话题，但是，至于后来，谁不认为贫困对于约翰逊那样的人会更好些？因为无论如何，对他来说，必须认识外在物质利益以及各种功名成就，并非
 是他应追逐的目标。他像所有人一样，在内心也滋生着形形色色的傲慢、虚荣和各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杂念，他首先需要将它们从内心驱除，——不管怎样痛苦，也要把那些无用之物从内心清理掉。拜伦出身富贵，其作品却胜不过贫贱人家出身的彭斯。不过，谁知道将来那种“尽可能好的组织”中，贫困仍可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元素？即使我们的文人成为高尚的英雄人物，那时
 ，他们还像现在一样，是一种“非自觉的修道士教团”，仍然束缚在那种难受的贫困之中，——他们既在其中经受磨炼，又能使其为他们的事业服务，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金钱确是很有用的，但又不是万能的。人们应该知道其作用的范围，予以限制。当它要超越这个范围时，就应该轻蔑地加以拒绝。

再说，如果以金钱作为动力，能恰当地使用，合理地分配，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的话，——那么，彭斯的那些功绩，怎么能被人所公认呢？他必须经受严峻的考验来考验自己。这种
 严峻的考验，也就是所谓文人生涯的混乱颠簸，这也是一种磨炼！认为社会下层阶级向上奋斗，并要获得社会的报答，必须要有长期的斗争，这种想法显然是正确的。坚强的人们从那里诞生，就要开拓奋斗。这些人的形式多样、错综复杂而全面的斗争，构成而且必然构成社会的进步，文人如此，各行各业的人也都是如此。怎样调节这种斗争？这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听任自流，受盲目的偶然机遇支配，那么，就像纷乱的原子旋涡一样，互相抵消，一千个中只有一个能保全，其余九百九十九个则在中途丧失。一个诚实的约翰逊在阁楼中弄得衰弱无力，或者束缚于出版商凯夫的约稿任务，一个彭斯会作为计量器检查员在忧伤中死去；一个卢梭被逼得疯狂暴怒，以其悖论激发法国大革命。正如我们所说，这样的调节显然是最糟的
 ，但那最好的
 调节，可惜却离我们尚远！

然而，最好的调节，无疑要到来，推动我们前进，虽然它还隐藏在几个世纪的酝酿中，这是人们可以大胆作出的预言。因为，人们一旦认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要对它采取确实有效的措施，将它推向前进，不到接近成功的程度，是不会罢手的。我认为，目前世界上一切教士、贵族和统治阶级中，没有哪个阶级，就其重要性来说，可以与书籍的作者这种教士阶层相伦比。这是明显易懂的事实，——而且从中可以作出各种推想。当有人请求对彭斯给予帮助时，皮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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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说：“文人会照顾自身的。”索塞先生 
 

注



 补充说：“是的，他不仅会照顾自身，如果你不关心他的话，他还会照顾你呢
 ！”

就文人中的个别人来说，其结局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只是单独的个体，是整体中一个极小的部分。他们照例在奋斗中生存或死亡。但是，对文人的智慧之光
 ，是把它在高处点燃，指引人们的行动，还是把它踩在脚下，像以往那样到处散失在荒野（当然它也会燃起熊熊大火），这对社会的全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世界需要智慧之光。使世人变得聪明智慧，世人就能胜利地进行斗争，人类就能创造美好的世界。我把无组织的文人阶层的反常状态视作社会中一切反常状态的关键，它既是结果，又是根源。对文人阶层的妥善安置，就像那奇特之点
 为一切事物带来新的生命和合理安排。欧洲某些国家，在法兰西，在普鲁士，已经可以看出对文人阶层安排的端倪，逐步显示出这种安排的可能性。我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必定是可能的。

我曾经听到中国人一件最有趣的事情，对此，虽然未能了解很清楚，只是模模糊糊的，但令人非常感兴趣。这就是中国人想把文人培养成他们的执政者！人们以为这种做法有多好，或者认为能取得何等成功，这样的想法是轻率的。所有这种事情肯定是不会
 成功的，然而，其小小的成功是可贵的，就是这种设想本身也是很可贵的。在全中国，似乎到处都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寻找发现年青一代中成长起来的人才。那里为人们开设许多学校，其培训方式是呆板的，但也是一种方式。在低级学校中冒尖的年轻人被选送到条件更为优越的高级学校去深造，——由此不断提高，看来就是从这些人中选拔官员和新的执政者。这些人首先被试用
 ，看他们是否能胜任。无疑，他们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已经显示出自己的才能。而试用他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统治或管理过，也可能胜任不了。但是，他们无疑是有
 某种理解力，——当然，没有理解力的人是不能承担此任的！理解力并非是人们常常想象的一种工具
 ，应该说：“它是能使用任何工具的手”。试用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众人中最有试用条件的人。据我所知，可以肯定，世上没有哪种政府、宪法、革命和社会机构或社会安排，能像这样对人的科学求知欲寄以如此期望。有智慧的人，在各种事业中应居登峰造极的地位，这是一切宪法和革命的目标，如果它们有任何目标的话。因为我总是肯定相信，真正有智慧的人，也是心理高尚的人，是真诚、公正、慈善和勇敢的人。由这种人来执政，就有一切，否则的话，纵使处处有宪法，村村有议会，也只能是空无所获！——

这些事情看起来确是新奇，并非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但是，我们是处在新的时代里，这些事情需要我们去思考，凡说明是能行得通的，应以某种途径付诸实施。不仅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事情，都应如此。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听到时代的宣言，墨守成规的旧王国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以往长期存在的事物，已经丧失继续存在的依据了。那些衰败的东西，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在我们欧洲的各个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已不能依靠旧事物生存下去了。当千百万人竭尽全力而不得温饱时，当“三分之一劳动人民，在一年里有36周短缺三等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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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现存的事物自身，要进行改变，就势在必行了！——现在，关于文人的组织问题就谈到这里。

其实，我们那些文人英雄最沉重的不幸，还不是缺乏自身的组织，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实际上，文人和所有人的这种和其他许多不幸，像泉水一样，从其中流出来。我们的文人英雄必须披荆斩棘，单枪匹马，闯过人为的混乱，——奉献他自身的生命和才能，为了筑成
 穿越社会混乱的通道作出部分贡献。如果他的才能没有遭到极度的歪曲以致瘫痪，他还能容忍。这种情况，可以看作仅仅是英雄的一般遭遇。他致命的不幸在于他生活的时代，是人们称为精神上瘫痪
 的时代，因此，不论他生平作出多少努力，也只能是半瘫痪的状态！18世纪是怀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简直是个充满灾难的潘多拉盒子 
 

注



 。怀疑主义不仅是指思想上的怀疑，而且是道义上的怀疑，它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不忠实、不真诚和精神麻痹。也许，自有史以来，人们能说清的少数几个世纪中，对一个人的英雄品德的人生，没有比这个世纪更为艰难的了。这不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甚至于可以说，在所有人的思想上连英雄品德的可能性在形式上都排除了。英雄品质一去不复返了；琐碎之事、公式主义和平凡的东西却源源不断。不论“奇迹的时代”过去是否有过，但在当时已不再出现了。那是一个衰竭的时代，其中不可能有奇迹、崇高和神圣，总之，是一个无神性的世界！

在这样的时代里，他们的思维方式显得多么平庸低下，不能与基督教的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相比，也不能与古代异教的吟唱诗人以及任何有信仰的人们相提并论！扎根于赫拉，树枝波浪起伏布满世界的伊格德拉西尔生命之树的和谐的预言，在那时销声匿迹，变成了一种世界机器的铿锵声。“树”和“机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就我来说，我断定世界绝不是机器！我认为世界并非
 靠齿轮的“推动”、私利、制约和平衡运行的，其中有远非纺纱机的铿锵声和议会多数裁定所能相比的某些东西，总之，它根本不是一种机器！——古代北欧异教徒对上帝世界的观念，比这些贫乏的机械怀疑主义者更为真实，因为古代异教徒的北欧人是真诚
 的人。但是，对这些贫乏的怀疑主义者来说，没有真诚，没有真理，他们把半真半假的话和道听途说当作真理。对大多数人来说，真理就是貌似有理，以人们获得的票数多少为准。他们已经不知道真诚是可能的，或者不知真诚为何物？有多少貌似有理的人自然以惊讶和受辱的神气问道：怎么！我不真诚吗？我认为18世纪的特征是精神麻痹，只有一种机械的生活方式。对普通人来说，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信仰者。一个英雄，他会不知不觉地被那些有害的影响埋没，除非他有幸处在他以往或以后
 的另一个世纪里。至于那些坚强的人，只有通过无尽的斗争和混乱，才可能使自身摆脱某些束缚，可以说，过着一种被魔法迷住似的最不幸的生活方式，精神上没有生气，成为一个不完全的英雄！

怀疑主义是我们赋予上述这些情况的名称，它既是主要的象征，又是主要根源。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要说明人们对18世纪的各种状况的想法，需要作多次论述，不是一次讲演中寥寥数语所能完成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称之为怀疑主义这一类东西，确是极可恶的弊端和生命的仇敌，自从有史以来，一切学说和舆论都与它相对立，信仰和非信仰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息！人们想谈论的不应是它的罪行，我们应该把18世纪的怀疑主义视为旧的信仰方式的衰落，为较远的未来更好、更广泛的新方式作准备，——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不要为此责备人们，要为他们艰难的命运难过。人们应该懂得旧形式
 的毁灭，并不是永恒实体
 的消亡。怀疑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是既可悲又可恶，但并非是事情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在另一次的讲演中，并非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涉及边沁的人与人生的学说时，我偶尔说出，它比穆罕默德的说法还要贫乏。现在重提，我必须声明，这是我经过深思的意见。但并不是对杰里米·边沁这个人，或是对尊敬他的追随者的攻击。边沁本人以至他的信条，我以为是相当值得赞许的。它是一个确定的存在
 ，大家都以胆怯的心情倾向于它。让我们把握这个关键时刻，这是决定人们生死存亡的时刻。我认为，这种世俗的蒸汽时代的功利主义是走向新信仰的一种途径。关于功利主义行话的说明，有一段自述：“且说，这世界是一台无生命的钢铁铸成的机器，其统治力量是引力作用和私欲的渴求；请看，通过齿轮的控制、平衡和合理的调节，什么东西都能制造出来！”边沁主义如此毫无顾忌地献身于自认为是正确的事业，有着某种完善而果断的东西，人们也可以称它为英雄辞令，虽然，这是一种令人瞠目的英雄精神！功利主义的出现，意味着18世纪中充满人间的平庸生活状态已发展到了顶点，也是要最终结束这种状态的大无畏的最后通牒。在我看来，一切反对神的人，以及口头上信神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有勇气，就一定会成为边沁主义者。边沁主义是一种盲目的
 英雄精神：人类就好像一个不幸失明的参孙 
 

注



 在非利士人的大庙里受折磨，他紧抱大庙的柱子，造成巨大的坍塌，从而获得最终的解脱。我无意非难边沁。

但是，这方面我确要说，而且希望大家理解和铭记在心，他的根本错误全在于无视宇宙的奥秘，只看到宇宙中的机械性，认识不到别的一切。我认为，把神性从人们的宇宙观中排除掉，正是人们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我不想称它为异教徒的错误来贬低异教。但它是不真实的；根本是荒谬的。有这种想法的人，看待世上的一切也是错误
 的。这种出发点的错误会导致他所作的一切结论的错误。人们可以说它是最拙劣的欺骗，——当然也包括巫术本身在内！巫术还崇拜一个赋有生命的魔鬼，然而，这种观点却崇拜一个无生命的铁魔，不信神，也不信鬼！——人生中因此失去了任何高尚、神圣和灵感的东西，剩下的到处只是可鄙的渣滓
 
 

注



 即失去一切精神的机械外壳。这样，人怎么还会有英雄行为呢？“动机论”指出：人世不过是或多或少地乔装起来的可鄙的贪图享乐，畏避苦难，人生基本的行为就是对声誉、金钱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渴望。简言之，他们主张无神论，——实际上这是对自身的可怕惩罚。我说，这种人成了精神上的麻痹者。神性的世界成了一台无生命的机械蒸汽机，一切按照动机、控制、平衡等等来运行，生活在其中就像可悲的法拉里斯坐在他自己设计的那个法拉里斯铜牛肚子里不幸死去一样！ 
 

注





我认为信仰是一个人心灵的健康行为。获得信仰的过程，是神秘而难以描述的，——正像一切生命活动一样难以形容。我们有了赋予我们的心灵，并非为了用它来吹毛求疵与争辩，而是要认识事物，给人们对事物的明确信念和理解力，然后人们据此行动。当然，怀疑本身并非罪过。我们当然不会匆忙抓住初次接触的事物，就立刻相信它！每一个有理智的人，对于形形色色的外在事物，都会有各种怀疑、质问和所谓的思索
 ，这就是精神对外界事物获得
 认识和信仰的神秘活动。信仰从所有这些活动中产生，就像树从埋在地下的根长出地面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即便对普通事物，也要求人们不要说出
 自己的怀疑，在没有得出一定程度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以前，不予透露；那么，对于最高层次的事物，就更不能立即将怀疑用语言和盘托出了！一个人炫耀其怀疑，并认为他的思考与推理（其意义最多只是告诉人们对一件事物的想法，是信还是不信而已）是他的思维能力的胜利和真正的创作。唉！这就好比把大树翻身
 ，让难看的爪状树根取代绿枝嫩叶和果实朝向天空，——这样树就不能生长，只有枯萎和不幸！

正如上述，怀疑主义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道德上，它是整个灵魂的一种慢性衰退和疾病。一个人要靠信仰某种东西生活，而不是靠对某些事情的争执辩论来生活。当一个人只相信肥其私囊，满足身体某种需要进行享受，这就太可悲了！没有比他的这种情况更低级的了。我认为，那种使人变得如此卑贱的时代，是历史上最可悲、最病态和最低下的时代。社会的心脏是瘫痪的，它的肢体又怎能健康无恙呢？于是社会上各行各业中真正的行当停止了，投机取巧的仿制行为冒出来了。众人的薪水装进了腰包，社会工作却无人干了。英雄绝迹，骗子猖獗。自从罗马帝国末期（它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虚假和全面衰落的时代）以来，有哪一个世纪像18世纪那样，骗子多如牛毛呢？——看那卡格里奥斯特罗为首的一群可鄙的骗子大言不惭地谈论美德与善行！其中不行骗者是没有的，他们不得不把骗术当作真理必需的要素和混合物。查塔姆， 
 

注



 我们勇敢的查塔姆本人，浑身包扎着绷带前去议院，他“忍着肉体的病痛费力地走出来”等等；——沃尔波 
 

注



 说他忘记
 自己是个病人。当辩论激动时，他甚至把手臂从绷带中抽出来，一边演说，一边挥舞着胳膊！查塔姆本人始终过的是一种最奇特的摹拟生活，半是英雄，半是骗子。因为，世界上确实充满着欺骗，但你不得不争取众人
 的赞成票！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履行社会职责，会发生什么性质的错误，在社会各个行业中，对多少人逐渐带来种种失败、忧伤和不幸，我们就无须估算了！

在我看来，当你把它称为怀疑主义的世界时，你就明确指出了世界弊病症结之所在。那是一个没有真诚的世界，一个无神的虚伪世界！我认为，一切社会罪恶、法国大革命、宪章运动等等，都是由它产生，——是这些东西存在的主要根源。这个局面必须改变，只有改变了这个局面，形势才有可能作有益的改观。在考察世界的种种苦难时，我对世界寄予一个希望，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安慰，就是世界正在改变。现时，随处可以发现一种人，他们了解当今世界像古代那样是真实的，不是虚假和不真实的。他感到自己是活着的，而不是死的或瘫痪的，世界也富有生机，充满神性、美好和庄重，甚至像时代新生时一样！一旦有人认识到这种情况，很多人以至所有的人必定会逐渐取得共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人只要摘下他的有色眼镜
 认真考察，就会理解的。对这样的人来说，无信仰的世纪随同它的不幸后果，已经过去；新世纪已经来临。旧时代不幸的后果及其表现，表面坚固，实同幻影，很快就要消失。对那种受众人喝彩，喧嚣一时，貌似强大的幻影般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冷静地站在一旁说：你是不真实的
 ；你不是现存的，不过是表面强大而已；走你的吧！——是的，虚伪的形式主义、粗俗的边沁主义和其他缺乏英雄气概的无神论的不真诚正在明显地甚至迅速地衰落。无信仰的18世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例外。我预料，这世界会重新转向真诚
 ；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世界，英雄辈出的
 英雄世界！只有在那时，才会有一个胜利的世界。

那么，说真的，世界及其成功的实际情况又如何呢？人们对世界的议论太多了。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任凭世界怎样发展，不管它成功不成功，不都是只管自己生活吗？人生只是时间在两个永恒之间瞬息的闪光，它对人们只有一次，永不再现！人们
 要作为聪明而现实的人好好活着，不要作为傻子和幻影活着。世界的得救不等于我们得救，世界的沉沦也不等于我们的毁灭。我们应该依靠我们自身，尽“安分守己之责”，有其重要意义！总之，老实说，我从未听说过“世上的人们”还有别的“得救”的途径。拯救世人的狂热是18世纪本身空谈感伤主义的一个侧面，我们不要跟它走得太远了。至于拯救世界
 ，我是坚信世界的创造主，同时，对我自身的得救要略加关注，这是我自己更能胜任的！——总之，为了世上人们的缘故，也为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满怀喜悦，因为怀疑主义、虚伪、机械的无神论及其一切毒害，正在消亡，而且实际上已经消亡。——

在约翰逊的时代，我们的文人必须在那种条件下生活。在那样的时代里，生活中没有什么真理可言。旧的真理已经无声无息，新的真理还在深处隐藏，尚未力图表达。人生在世是真诚的，而且是实在的，应该永远这样生活下去。这种想法，在那昏暗的世界中，还没有新的征兆。确是没有任何征兆，甚至连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征兆也未曾出现。——我们再次肯定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真理，虽然它是包藏着受地狱之火折磨的真理！路德和约翰逊的人生历程是何等迥异。路德有明确的目标，而约翰逊却受当时已成为难以置信、无法理解的种种传统与推测所困惑！穆罕默德所面对的偶像崇拜的公式是“涂了蜡和油的木头”，那种东西是能够在人生征途中烧掉
 的，而不幸的约翰逊所面临的事情，远比烧掉那些偶像要难得多。——坚强的人总会有工作
 ，工作意味着困难与痛苦，必须尽力而为。但是要在我们文人英雄所处的环境下取得成功，恐怕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其困难的原因，不在于障碍、无组织、书商奥斯本和一天四个半便士的酬金，而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灵魂中缺乏圣灵之光。这样，在人生历程中就会看不到路标，而且也没有天上北斗星的指引！我们不奇怪那三个人无一取得成功。他们最令人赞扬的就是忠诚地战斗。现在我们以悲痛心情来沉思，这三位在生前没有胜利的英雄，正如我上面所说，这里是三位阵亡英雄的坟墓！他们也是为我们倒下去的，为我们开拓道路。他们在与巨魔混战中排除了重重障碍，付出了毕生精力。现在他们安息了。

有关这三位文人英雄的事迹，我已作过专题和附带的描述。我想你们多数人都熟悉，不必重复陈述或描写。现在，我们引以关切的是他们作为特定时代的特定先知
 ，他们确有这种实际情况，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及其精神面貌的表现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这三位多少都是真诚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为真诚而进行认真的奋斗，而且把自身置于事物的永恒真理之上。这使得他们与同时代的众多卑鄙而矫揉造作的人们有显著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可以称作永恒真理的代言人，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先知。正是大自然本身赋予他们以崇高的必然性，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物。他们是如此伟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生活在幻想中，——他们不是以虚无缥缈的东西、空洞的想法和一切空虚的东西为基础，他们的立足点只能是坚实的大地，如果他们不是立足于它们，就没有依据，也就不能正常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虚伪时代再度出现的自然之子，是有创见的人物的再现。

至于约翰逊，我总认为他在本性上就是我们英国伟人之一，是一位坚强而高尚的人。他有很多优点，至死未能得到发展，在更为适当的环境下，——可能会成为诗人、教士以至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总的来说，一个人不应该抱怨他的“处境”、他的“时代”等等；那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所处的时势不佳，啊，那么，他可以改善它！——约翰逊青年时期，贫穷、孤独、无望，非常苦难。确实，任何最有利的外部环境，看来也不可能改变约翰逊痛苦的生活。社会多少可以从他身上取得有益的成果
 ，而他为社会成果的努力
 从不轻松。自然界对他的高尚行为的报答则是：让他生活在那不正常的忧伤的环境之中。而且，忧伤和高尚行为相互之间是紧密地，甚至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总之，不幸的约翰逊不得不在长期的忧郁中奔忙，经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简直像海格立斯穿上火辣辣扎痛的涅索斯衬衫 
 

注



 ，把他投入无法摆脱的苦难。涅索斯衬衫是不能脱掉的，成为他身上自然的皮肤！他必须在那种情况下生活。可以想象，他那时身患淋巴结核症，炽情满怀，以及无以言传的万千思绪，他像是一个伤感的人间生客在悄然踱步，他贪婪地阅读他能搜集到的精神食粮。如果没有更好的作品，即使是学校的语言教程，及其他纯粹语法资料，都成了他追逐的对象！他是当时全英国最博学的人物，可是供给他的一天只有“四个半便士”。然而，他有一个超群的不屈不挠的灵魂，一个真正的人的灵魂。人们总记得他在牛津时的一个有关鞋子的故事 
 

注



 ：这位不修边幅、瘦骨嶙峋的大学工读生，在冬季里，还穿着一双破鞋奔忙，一位好心而有身份的自费生，在他门口悄悄放了一双新鞋。这位瘦骨嶙峋的工读生见到了，把它拎起来，用他视力很差的眼睛凑近看了一下，气愤地——把它扔出了窗外！一个人宁可光脚踩泥，忍饥挨冻，不论干什么，也不当乞丐。我们不能靠行乞为生！这是耿直顽强而不求人的精神。虽然要过非常邋遢简陋、匮乏贫困的生活，却是高尚的精神和大丈夫的气概。扔鞋之事，正是这个人生平的象征。这是一位有独创精神的人，——不是仰赖他人借贷或施舍的人。无论如何，人们要置身于自己的基础之上！过自力更生的生活！不怕寒霜泥泞，只求诚实生活。——要以自然赐予我们
 的实在的物质力量为本，不要去图虚假，不要去追求自然已经赐给他人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然而，尽管他有大丈夫的强烈自尊和不求人的气概，但他对于确实高于他的东西，满怀温顺深情和忠诚地服从的精神，有谁能超过他呢？伟大的灵魂总是忠诚地服从和尊敬胜过自己的一切。唯有卑微的灵魂才不如此。我以前说过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即真诚的人，本性上是忠顺的人；只有在众多英雄中间才会有对英雄精神的忠心顺从。创造性
 的本质不在于它是新
 的。约翰逊深信旧事物，他认为旧的见解对他可信，对他适合，于是就按照旧的看法，在正常的英雄生活方式下生活。在这方面，他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我们要说，约翰逊远非是那种唠叨古板的人，他是一位真诚务实的人。他遵循旧的准则，这样能使他更为美好，但是，在他遵循的所有准则中，必须有一种最真诚的实质。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在那个贫乏空虚的时代里，极端贫乏，虚伪，充满着迂腐和传闻，可是那个永远令人惊奇的宇宙中闪耀的伟大的事实，它既十分明确，又难以言传，既有美好又有丑恶，竟然能由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他是怎样使自己的准则与这种真实性协调起来，在那种环境条件下，究竟又是怎样处理的，这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情，“应该以尊敬、同情和敬畏的心情去观察。”在伏尔泰时代，圣克莱门但尼斯大教堂中，仍然敬奉
 着约翰逊，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起敬的地方。

由于他的真诚
 ，也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自然的心声，虽然用的是流行的虚饰方言，但约翰逊是一位先知。一切方言不都是矫揉造作的吗？矫揉造作的东西不都是虚假的；——不仅如此，大自然每一个真正的产物都是绝对无误地形成
 自身。我们可以说，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在它们开始的时候都是真实的
 。我们所谓的
 “准则”，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坏的，它们必须是好的。准则是方法
 ，是常规，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它。准则好比道路一样，像被压平的大路，通向许多人想望的某种神圣的和高尚的目标。请想一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发现做某种重要事情的途径，——迫切想往表达对上帝的崇敬之情，也很想及时传给他的同伴，这就需要有一位创作者即诗人
 来做这件事。他把萦怀于自己和许多人心中朦胧奋斗的思绪清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做这件事的途径；为开辟“道路”留下的足迹。然后，可以看到，后人自然循着前人的足迹行进，它就是最简便的
 方法。对前人的成果，后人还要作些改善，向好的方面改进。总之，要进行扩展。随着频繁的行走，小路日益拓宽
 ，——直到最后，成为众人可以来来往往的康庄大道。只要在那路的尽头有城镇、神殿或任何人们向往的实体存在，这条大道就非常受人欢迎！一旦那些城镇消失，人们就会舍弃这条大道。世界上一切制度、惯例和规章，就是这样形成和消亡的。准则开始时，都是有其充实
 内容的，你们可以称它为表皮
 ，它能把某种实体联结成形，结合成表皮和肢体，否则，它们
 就不会是现存的样子。诚如前述，只有在崇拜者的心目中，对偶像产生怀疑和感到空洞时，才不会对它们盲目崇拜。我们议论准则惯例的坏处，也同此理。我还希望不要忽视真正
 准则的重要意义，它们过去是，将来也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

还要指出一点，约翰逊从不吹嘘他的“真诚”。他并不怀疑自己有特殊的真诚，——也不怀疑自身有任何特色！他是一位艰苦奋斗，心力交瘁的人，或者是他自称的“学者”，他力图在世上过一种正直的生活，既不忍饥挨冻，——也不靠偷窃生活！他有一种高尚的潜意识，他不是“把真理
 镌刻在他的表盖上”，不是的，但他坚持真理，宣传真理，按照真理进行工作和生活，终生不渝。不妨再想一想：大自然委重任于此人，他首先要接受大自然要求他具备的品德，不能不
 真诚！对他那宽宏豁达、富有深厚感情的胸怀说来，大自然是客观事实：一切谣传总归是不实之词。这种人生奥秘不可言传的崇高性，不论他是否承认，即使甚至似乎遗忘或否定，也总是要出现在他
 的面前，——使他既恐惧又惊异。他以真诚为基点，但他并未认可，因为他从未对此有疑问，也绝不可能有疑问。米拉波、穆罕默德、克伦威尔、拿破仑，一切我曾经听说过的伟人都以此作为他们的首要品质。无数平庸的人们，随处都在争辩谈论他们毫无创见的教条，这些都是从第二手材料通过推理和生搬硬套学到的。所有这些对于这种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人必须要有真理，拥有他
 相信的真理。否则，他怎么能立足。在任何时刻，他的整个灵魂总要以各种方式提醒他没有立足点。他服从于真实这个崇高的必然性支配。约翰逊世界观的思维方式，正像穆罕默德的一样，与我的迥然不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两人都有内心真诚
 的永恒因素，而且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它们至今仍然有效。他们播下的不是糠秕
 ，而是撒在田里都会结出
 果实的种子。

约翰逊是他的人民的先知，他向他们传播福音，——正如所有像他这样的人总要这样做的。我们可以把他宣讲的至上福音描述为一种精神上的深谋远虑：“在一个世界里，干活甚多，认识甚少”，你们怎样做
 事呢！这是一件值得宣讲的事情。“在一个只要多干活，不要认识的世界里，”不要把你们自己堕入无边无际的怀疑深渊，悲惨地忘却神明的无信仰深渊；——到那时，你们会痛苦、无能和六神无主：怎么能够干活或工作呢？约翰逊宣讲和教导的这种福音，——与另一个崇高的福音，即“清除哀求乞讨的念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成为对偶。要与行乞哀求断绝，也就是说，你们宁可穿着自己真实
 的破鞋，不怕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泞中。正如穆罕默德所说，“这样对人就会更好些！”我把这种精神，也就是说，把上述两个福音结合一起
 ，成为一种崇高的福音，也许是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最强音。

约翰逊的著作，曾风靡一时，而现在，可以说已被新一代人否定。这是不足为奇的；约翰逊的见解，无可否认是要过时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指望，它是绝不会过时的。从约翰逊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才智非凡的伟大人物的痕迹，——不论它隐藏在颠倒歪曲的层层障碍之下，也是受人欢迎的。那是真诚的
 言语，他用以表述各种事情。他的文体非常拘谨，——这是当时他所能达到的最佳体裁。书中有一定的夸张，按一种非常严肃的方式进行，或者说小心翼翼地进行，它现在已显得陈旧了。间或有浮夸的措辞形式
 ，与其内容不相协调。你们对这一切要容忍，因为不论它的用语是否浮夸，其间
 自有重要的东西
 。世上有多少华丽的文体和书籍，内容却是空空洞洞
 ，——写这种作品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他们
 才是应该加以排斥的人！——即使约翰逊只留下他那部《词典》，人们也能从中追溯到一种伟大的才智，一个真诚的人。只要看《词典》定义的明确性，总体上的可靠性、真实性、洞察力以及成功的编纂方法，它就堪称所有词典中最好的一部。它有一种建筑上的壮观，像一座已经竣工的坚固宽阔的大厦，完美匀称，巍然屹立，人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位真正建筑师的杰作。

尽管时间仓促，我们还必须对不幸的鲍齐 
 

注



 讲几句话。他被认为是平庸、高傲而贪婪的人，从各方面看都是如此。然而，他对约翰逊崇敬这一事实，总是值得重视的。这个愚蠢、妄自尊大的苏格兰地主是当时最自负的人。他居然以敬畏之情去约翰逊简陋的小阁楼，亲近这位蓬头垢面、性情暴躁的穷教师，这是一种对杰出人物真诚的崇敬，是在被猜疑为既无英雄又无崇拜存在的时代中，一种英雄崇拜
 。看来，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英雄存在，也就会有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还要不客气地说，诙谐的法国人所谓仆人眼里无英雄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或者说，即使如此的话，该受责备的不是英雄，而是仆人。因为他的灵魂是卑贱的奴仆灵魂！奴仆想象中的英雄，是身穿君王服装，迈着方步前进，身后随从簇拥，前面声乐开道。这样，那种说法就成了仆人眼里无伟大的君主
 。 
 

注



 要是脱光路易十四 
 

注



 国王的袍服，他简直是一根有丫杈的萝卜，上面安着一颗用刀子刻的稀奇古怪的头颅 
 

注



 ，——没有哪个奴仆会敬佩他的。奴仆是有眼不识英雄！啊！是的，唯有英雄
 识英雄。——人世间缺乏的一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多半就是缺乏识别英雄的眼力。

总之，我们应该说，鲍斯韦尔对约翰逊的敬仰之情是恰当的，他在全英国从未找到过一位如此值得人们甘拜下风的人。我们还应该说，这位饱经风霜的约翰逊巧妙地处理他的艰难混乱的生活，作为一个刚直不阿的人过得自在
 。在那作家生涯空虚混乱，怀疑主义把宗教和政治、人生观和人生实践搅得混乱不堪之时，处于贫困昏暗的条件下，不顾病魔缠身，衣衫陈旧，他像一个勇敢的人，把自己安排妥帖。在永恒中，不会全然没有北极星，他像勇敢的人一样，都需要有北极星的指引。他遵循北极星的指引，任凭那时代沉渣的混乱旋涡，他绝不会改变他的方向。“在谎言者面前，他宁愿饿死，也绝不承认失败。”勇敢的老塞缪尔，真是最后一位罗马风格的人物！ 
 

注





关于卢梭 
 

注



 和他的英雄品质，我不能说那么多。他不是我所说的坚强的人。这是一位忧郁、容易激动、具有神经质的人物，至多说他有热情，但缺乏坚强。他没有“沉默的禀赋”，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天赋，具有这种突出天赋的人，在法国人中，或者确切说，在当时各类人中是很罕见的！受苦受难的人确实应该“沉住自己的怒气”，因为光冒烟
 不发光
 ，是毫无用处的。——那只是个比喻，一切烟都有可能变成火！一个真正伟大人物的首要品德是深沉和宽宏，面对困难要镇静自若，卢梭却没有这些东西。把愤怒暴躁和固执僵化看作力量是根本错误的！一个人动辄暴跳如雷，虽然发作时，六个人也不能制住他，这种人并不能算强者。只有那身负千斤重担、胜似闲庭信步者才称得上强者。我们应该永远以此为鉴，特别是在那种喧嚣不安的时代里，尤其要注意。一个在说话与行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时，不能沉住气
 的人，就不是健全的人。

我认为，卢梭消瘦的面容，表露他的为人。他的面容显示一种高傲的、气量狭窄的情态：突出的额头骨，一对深陷的眼睛，看上去有令人迷惑不解的神情，表现为一种山猫般的锐利目光的凝视。一副苦相，甚至是卑贱的苦相，同时也有一种与苦相截然相反的表情，有点平庸粗俗，只因他的暴躁的感情
 把这些东西掩盖了，这是一种人们称之为狂热者的容貌，——他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气量狭小
 的英雄！尽管他有很多缺点，我们在这里仍称他英雄，是因为他具有英雄的首要特征，他有由衷的诚挚
 。这种诚挚颇为罕见，当时没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可以与之伦比。不仅如此，人们还会说，由于过度的诚挚与他在其他方面神经过敏和相当软弱的性格不相协调，结果逼得他严重的思想混乱，几乎发狂。最后，他身上出现一种狂热，他的思想像着了魔
 似的，使他匆匆奔走，历经各种险境！——

卢梭的缺陷和可悲之处，很容易用一个字来说明，即唯我主义
 ，这确是一切错误和苦难的根源和总结。他没有使自己完全战胜纯粹的欲望，在许多方面，一种自私的欲求仍是他的动机准则。我想他是一个非常爱虚荣的人，渴望别人赞扬。人们记得热莉丝对他的一次经历。她带让-雅克 
 

注



 去剧院，他要求严格隐蔽他的身份，意思是——“他
 不愿在那里被人认出来！”可是包厢的帷幕却碰巧被拉开了，让-雅克被楼下正厅的观众认了出来，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于是他显得极为愤慨，一晚上都不高兴，恶声恶气，傲慢无礼。这位精明的伯爵夫人，完全确信他的愤怒不是因为他被人发现，而在于被人认出以后，没有人对他喝彩鼓掌。可见此人性格受毒之深，他只有猜疑孤僻，喜怒无常！他不能与任何人相处。有一位来自乡间的有相当地位的人，经常访问他，总是同他交谈，表示对他的崇敬之情。有一天，他去时，看到让-雅克极不高兴，令人莫解。让-雅克瞪着怒目对他说：“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想来看看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穷困生活，看看我的破锅里煮的东西少得多么可怜。好吧，你就往锅里瞧吧！里面是半磅肉，一根胡萝卜和三个洋葱头，这就是全部，去告诉所有的人好啦，随你的便，先生！”——这种人真是太过分了。世上的人们从不幸的让-雅克这些反常的扭曲的心态得到一种戏剧性的谈笑趣闻。唉！对他来说，却并不是戏剧性的笑料，而是非常认真的！这好比古罗马垂死的斗士，竞技场上人群拥挤，观看取乐，而那斗士却处在死亡的痛苦中。

然而，正如人们所说，这位卢梭以其向母亲们的热情呼吁 
 

注



 ，以其《社会契约论》，以其对自然甚至对自然状态和野蛮生活的赞颂，确实重新接触了现实，向现实作斗争，在他那个时代起到了一个先知的作用。他
 尽了时代条件下之所能！奇怪的是，透过他那些不体面的言行、堕落行为以及几乎神经错乱的种种外表，在不幸的卢梭内心深处，却有真正的神圣火花。而且，在那毫无生气的伪哲学、怀疑主义和插科打诨的环境中，在这个人身上却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认为人类的生命是真实的
 ，并非是一种怀疑主义、定理原则或说笑的事情，而是一种客观事实、严肃的现实。自然界把那个启示赋予他，委托他来表达。他已经把它说了出来，即使说得不够明白透彻，甚至说得不妥和模糊不清，——但他已做到尽可能的清楚了。不仅如此，对他那些错误和反常心态，以至于偷缎带行为， 
 

注



 过着漫无目的的杂乱、痛苦和流浪的生活，如果人们能宽容地解释的话，那不就像一个人被委派一项力不胜任的差使，感到困惑而束手无策、犹豫彷徨一样吗？人生道路多坎坷。应该宽容地评价一个人，要寄希望于他，任凭他去奋力闯荡，只要生命尚存，人人都有希望。

卢梭的文采，至今在其国人中仍享有盛誉，我无须多说了。我认为他的著作和他本人一样，是不健全的，算不上好书。卢梭善于动情，与他这种思想天赋相结合，就能构思出绚丽多彩激动人心的各种形象来，但是它们缺乏真正的诗意。它不是纯洁的阳光，而是戏剧性
 的东西，一种用淡粉红色乔装打扮得华丽而俗不可耐的东西。自卢梭以来，在法国人中，这种情形是经常的，或者确切地说，是普遍的。斯塔尔夫人 
 

注



 也有类似情况，圣皮埃尔 
 

注



 以及直到当今轰动惊人的“绝望文学” 
 

注



 中，到处充斥这种情况。那些浅玫瑰红色
 的俗气东西不是健全的作品。请考察一下莎士比亚、歌德，甚至于沃尔特·司各脱的著作吧！谁一旦将它看透，也就认清了真伪之别，从此永远能识别它们。

我们已经看到，在种种混乱不利的社会环境中，约翰逊作为非常正直的先知为世人尽责。在卢梭身上，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条件下，好东西却与惊人的坏东西相并存，卢梭这个引人好奇的历史人物，是最为含义深长的。他被赶到巴黎的阁楼上，在那里，他孤苦伶仃，与自己的贫困和思想为伴，四处碰壁；烦躁恼怒，直至心态发狂。他深感世界不是他的朋友，世界的法律也不是。 
 

注



 这样的人，有可能不与世界为敌，也是得当的。他可以禁锢在阁楼上，被人视为疯子取笑，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挨饿；——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获得成功。卢梭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狂热鼓吹者。他认为文明生活是痛苦的，野蛮状态比文明好等等，那些半是发狂的思辨，足以普遍地引起法兰西的全面狂想。诚然，人们完全可以发问：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是怎样对待这么一个人的？很难说世界的统治者能怎样对待他！但他对待那些统治者却不幸非常清楚，——把其中的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关于卢梭，就谈这些。

在毫无生气、没有信仰和无独创性的18世纪中，从各种虚有其表的冒牌名人及其作品中，突然有一位以罗伯特·彭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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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目的英雄问世，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像多岩的荒漠地带的一口水井，——也像人工建造的乐园里突然出现的神圣光芒！人们不了解其缘由，把他看作人间乐园中一片焰火。唉！虽然他半是盲目地做了生死搏斗，却仍落得人们那种看法！恐怕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受到同胞们如此错误的对待。世界上又演出了一场非常糟蹋人生的戏剧。

彭斯一生的悲剧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再没有比彭斯所处的境况与他应有地位更为悬殊、命运更为多舛的人了。在18世纪，那些拾人牙慧、装腔作势的人物大多是滑稽小丑
 ，从这些人中再一次出现一位有创见的超凡人物，一个可探及永恒的深渊，跻身于英雄之列的人物。他诞生在埃尔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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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穷苦人家。这位整个不列颠大地上最伟大的人物，是作为一个苏格兰劳苦农民来到人间的。

他的父亲是一位贫苦劳工，从事过各种工作，均未成功，长期处在拮据困境中。苏格兰人称之为地产管理人的管家，经常给他去信进行恐吓。彭斯说：“恐吓信使我们全家伤心落泪。”无畏、勤劳而坚韧的父亲和他那堪称女中豪杰的勇敢妻子抚养着那些孩子，罗伯特是其中之一！世界如此辽阔，却无他们
 容身之所！来信“使我们全家伤心落泪”，这句话描述了他们的困境。我总认为，那位无畏的父亲，——是一位默默无闻的
 英雄和诗人。没有他，就不会有能言善辩的儿子。后来，彭斯的老师去伦敦，接触到上流社会有教养的情况，但是他却说，他还没有碰到过比这位农民围炉谈论更有风趣的人。靠他那“七英亩苗圃地”——和一块小得可怜的黏土田庄，加上借以谋生的各种活计，都不能使他兴旺起来，一生辛勤劳动，收入甚微。但是，他勇敢地坚持下去，他是一个聪明、诚实而又不屈不挠的人物。——他把日常生活中多少心酸苦难默默地承受下来，像一个无名英雄那样战斗，——没有人将其崇高精神作为新闻报道，也没有人会对他作出奉献！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也没有必要丧失信心，因为罗伯特·彭斯就是他的成果。——实际上，也是世世代代像他这样的人们的成果。

这位彭斯是在种种不利条件下出世的：没有受过教育，家境贫寒，生来就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他开始写作，用的是一种粗俗而特殊的方言，只有他周围乡间狭小地区的人才能看懂。他的写作，不论他写什么，如果能应用英国通用的语言，我毫不怀疑，他已经被普遍承认了，或者说，能够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竟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透过他那方言的粗俗外壳进行了解，足见其中确有某种非凡的东西。他已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承认，而且在我们广阔的撒克逊世界各个地区正继续受到人民的不断承认。凡是讲撒克逊方言的地方，人们通过各自亲身的考察，开始认识到，18世纪撒克逊人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是埃尔郡的一个名叫罗伯特·彭斯的农民。确实如此，我要说，这个人有真正撒克逊人的特质，坚强如哈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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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岩石，渊源于地层的深处，——然而，石缝里涌现出涓涓清泉，充满生机而又柔和！在平静中饱含强烈奔放的激情与才能，其内心蕴藏着无比美好的旋律
 。这是一位高尚、粗犷而真诚的人，他亲切、纯朴、诚实，单纯有力，既有其闪电般的激情，又有其温柔天真的同情心；——他像古代北欧神话中的托尔神，可以称得上农民之神！

彭斯的兄弟吉尔伯特是一位非常明智和可贵的人。他告诉我，罗伯特·彭斯年轻时，虽然他们生活艰苦，却常常是谈笑风生，是一个身心极其欢乐的小伙子，也能引人欢笑。当时，他赤身在泥潭里挖泥炭，或从事类似的劳动，远比人们后来听说的，更为讨人喜欢。我很相信他的话。这种欢快的基础（正如老米拉波侯爵称之为“喜爱活泼欢快
 ”），即幸福与快乐的主要元素，和他的其他深刻真诚的品格相结合，成为彭斯性格中最吸引人的东西之一。他心中充满无限希望，尽管他的一生是个悲剧，他却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豪爽地抖落忧伤，战胜它们，奋勇向前。他像雄狮抖落其“鬣上的露珠”，又像飞速奔腾的骏马向掷来的短枪付以冷笑
 。——但实际上，彭斯这类的希望与欢乐，不正是温和宽厚感情的结果吗？——这样的感情，对每个人来说，不应是从事一切的开端吗？

如果我说彭斯是他那个世纪中英国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人们会觉得诧异。然而，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说法会被肯定的。他在上述艰难条件下写成的那些作品，仅仅是反映他生平的很小侧面。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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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曾作过非常公正的评论，实际上，这种评论对于一切真正的诗人都是非常适用的。他认为彭斯的诗作并非是任何特殊的才能，而是天赋旺盛的创见，以其自身方式表达的普遍结果。凡是听过彭斯谈话的人，都会议论他那溢于言表的天才。他的天赋表现在各个方面：从谦恭有礼的极为得体的言谈，到热情洋溢的演说；从纵情爽朗的欢笑，到温软的感情悲恸，精练的语言，明晰犀利的洞察力，都集中体现在他的身上。聪明的公爵夫人们赞扬他是一位语言能“使她们兴高采烈”的人。此话说得够美妙的。但是，更美妙的是我不止一次地提过洛克哈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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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记载：说那些小客栈的侍者和马夫们，如何从床上跳下来，争相拥挤去听这个人的讲话！侍者和马夫们：——他们都是普通人，而他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关于他的讲话，我听说很多，其中有一佳话，是去年我从一位与他交往很久的、德高望重的绅士那里听来的，说他的讲话总是“言之有物
 ”，与众不同。那位老人告诉我说：“他讲话宁缺毋滥”，“在当时，他总是保持沉默，好像在座的人都比他高明，而他讲起话来，对论题总富有新意。”可见，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对他有相反的说法！——如果我们再看看他的总体精神力量，他各方面都健全坚强，粗犷直率，敏锐的洞察力，豪爽的勇气，以及他身上的大丈夫气概，——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比他更有天资的人呢？

我有时觉得，在18世纪的伟人中，彭斯似乎比其他人更像米拉波。他们在外表上迥然各异，然而，要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他们两人的身心都同样高大有力，——双方都建立在老侯爵所谓的喜爱活泼欢快
 基础之上。由于天性，由于教育方式，特别由于民族性格上的原因，米拉波较为暴躁，是一位爱热闹、不知休息、勇往直前的人。但是，米拉波的性格也有诚实和理智，有深刻的洞察力
 和远见卓识。他论述的问题，值得回味。这是一种深入各种事物的洞察力的闪光，这两个人的言论都有这种特色。他们同样都有强烈的热情，都能表现自身极其温和的高尚感情。这两个人都是聪明机智，豪放欢乐，精力充沛，直率真诚，属于同一类型的人。彭斯也能治国，也能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辩论，很少有人具备他这种从政能力。啊！他在索尔威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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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缉获一艘走私帆船时所表现的勇敢，以及在不便讲话时，尽量抑制怒火，保持沉默
 的精神，这本是对布莱泽及其一伙的当头棒喝，也是向一切在治理王国和统治那个曾经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时代的人们显示其才能！可是，他却遭到人们的非难。他的长官对他批示说：“你应工作，不应思考。”至于你的思维能力，尽管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但我们并不需要，你应该去那里做检验啤酒工作，这是你
 唯一的肥缺。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对此需要作些评论！虽然，我们知道应当怎样说，怎样回答。他们的那种说法，好像在世界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和任何条件下，思想和思维能力恰恰都不是
 需要的。宿命论者总是不假
 思索的人，那种人不会思考和观察
 ，他工作时，只能在暗中摸索，就会为幻觉所蒙蔽而认不清
 事物的本质，难道不是这样吗？看不清
 事物就会出差错，正如人们所说，就会张冠李戴。——这样的人只能像个白痴靠边站着！可是，这样的宿命论者，完全不用脑子的人，却窃据高位。——有人说：“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非常可悲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而且那竞争的舞台尤为糟糕！抱怨
 没有什么用处，陈述真理才是有益的。正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欧洲，彭斯却无用武之地，只得去检验啤酒，——这是一件令人不愉快
 的事情！——

在此，我们要重申，彭斯的主要品质在于他的真诚
 。这体现在他的诗歌作品中，也充满着他的一生。他的诗歌赞颂的不是幻想的东西，而是真实存在的可感觉到的东西。这种精神体现在他毕生的各个方面，其主要的优点在于真实。彭斯的一生，我们可以归结为伟大而悲剧性的真诚一生。这是一种原始朴实的真诚。——它并不是残酷，两者绝非一回事。但它是粗犷的，与万物的真实性赤裸裸地扭结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伟人都有某种原始朴实的东西。

对彭斯，人们也能像对奥丁神那样进行英雄崇拜吗？是的，对这些文人也不是没有某种英雄崇拜。但这是在现代多么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苏格兰小客栈的侍者和马夫们在门旁窥探，渴求听到彭斯的任何一句话，这是不自觉的英雄崇敬。约翰逊有鲍斯韦尔作为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也够多的，王公贵族到他那简陋的阁楼去拜访，显赫的权贵和美丽的夫人向这位不幸的狂人致敬。在卢梭身上有一种极其奇特的矛盾，即他的生活有两个无法调和的极端：一方面他是显贵们的座上客；另一方面他为了谋生却又不得不去抄乐谱，甚至连抄乐谱的工作也找不到。他说：“凭借外出赴宴”，“我要冒在家饿死的危险。”这种矛盾的情况，对他的一些崇拜者说来也是极为费解的事情！如果说英雄崇拜的好坏是一代人生命幸福与否的标准，那么，能否说这几
 代人都是非常美满的呢？——然而，我们的文人英雄确实在教育和统治人们，不论人们怎么称呼，他们是帝王、教士等等，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样做。世界上的人们总是要听从见多识广的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听从方式，或能获得连绵的幸福温暖的阳光，也可能不幸地遭到邪恶的雷电旋风，——对世人有着难以言传的利害差别！这种听从的方式是完全可以变化的，其内容和事实，世上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的。光明，不然就是闪电，世人可以作出选择。问题不在于是否称奥丁为神、为先知、为教士或给他任何称呼，而在于是否信仰他为人们指点的立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说的是真理，我们必须相信。既然相信，就必须付诸行动。至于我们怎样称呼
 和欢迎他或它，那主要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新的真理，这个宇宙秘密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启示，本质上是来自上天的一个启示，对它必须而且要愿意服从。——

最后，我要说一说彭斯一生中最令人注目的事情，——即他对爱丁堡的访问，我总认为，他在那里的举止风度，是对他身上充满珍贵而真诚人情的最好证明。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人能承受超过他的体力所承受的重负。凡是把普通人捧为社会名流
 ，总是非常突然，这样也不知害了多少人，可对他却若无其事。正如拿破仑那样，不是逐步爬上去的，而是从拉费雷团的炮兵中尉一跃而成为皇帝。彭斯当时年仅27岁，连个农夫都混不下去了，他想逃往西印度群岛躲藏，以免受辱和监禁。在那个月里，他是一个破产的农民，年收入只有7镑。然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过了一个月左右，他已跻身于荣耀显贵之中，搀着珠光宝气的公爵夫人赴宴，成为众目睽睽的人物！逆境常常能磨炼人，可是成功对一个人的磨炼，其艰难程度远胜逆境磨炼的百倍。彭斯对待这一切的态度，令人无比敬佩。恐怕无人能举出谁能像他那样经受严厉的考验，而言行又能如此得体。他在那种环境中泰然自若，不卑不亢，既不局促不安，又不矫揉造作。他不忘自己仍是罗伯特·彭斯其人。他认为“地位不过是几尼的标记”；声誉不过是烛光，它只能照出什么样的
 人，一点也不会把人变得更好或变为另一种人！相反，如果人们不警惕，它很容易使人变得更坏
 ，变为一个可悲的牛皮大王，——直到吹破
 牛皮，成为一只吓唬人的死
 狮子。正如有人说，这种人“简直是不能复活的行尸走肉”，还不如一条活狗！——彭斯这样处世，是令人钦佩的！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那些巴结社会名流之辈，却把彭斯给毁了。正是那些人，使他不能活下去！这些人聚集到他的田庄，妨碍他勤奋工作，使他无处躲藏。他很想抛掉他那社会名流的名声，却无法办到。于是，他陷入种种不满，出现各种不幸和失误。这个世界对他变得越来越孤寂凄凉。他的健康、品德，平静的心态都消失了。——他现在非常孤立，想起来，真令人可悲！那些人只是去看看他，既非出于同情，也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去看他只是为了得到一点乐趣：他们得到了满足，——可是这位英雄的生命却由此断送了！

里希特尔说：苏门答腊岛有一种“发光的金龟子”，即大萤火虫，人们用叉子把它们串起来，用作夜间行路的照明。有身份的人很喜欢借这种令人愉快的光亮旅游。伟大的荣誉应归于这些萤火虫。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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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语源出《圣经·以赛亚书》第6章第6、7节：“有一撒拉弗（天使）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译者



[12]
 此处“法国怀疑论者”，指伏尔泰。——译者



[13]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歌颂者、政论家。因工作劳累，双目失明。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及《力士参孙》的作者。——译者



[14]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由国王及其臣下，或友人，有时王族、主将、牧师及其他的宗教师组织而成。——译者



[15]
 爱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辉格党的领导人之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加强王权，对北美殖民地主张怀柔政策，攻击英当局在印度的非正义行为。后来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中反对法国大革命，极力维护私有制国家。——译者



[16]
 指小皮特（1759—1806），是老皮特（1708—1778）之子，英国首相（1783—1801及1804—1806两度在位），托利党领袖。——译者



[17]
 罗伯特·索塞（1774—1843），英国诗人、音乐家、作家。1813年受封为桂冠诗人，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之一。——译者



[18]
 参见：卡莱尔著：《论宪章运动》（1839年）及《托马斯·卡莱尔与爱默生通信集》（1834—1872）中有关爱尔兰劳动人民生活的统计资料。——原书编者



[19]
 潘多拉盒子，据希腊神话，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命火神赫菲斯托斯选美女，名潘多拉，并给她一个盒子下凡。当潘多拉打开盒子，里面装的各种灾祸如水、旱、火灾、瘟疫、贫困、死亡等等，都降临人间，只剩“希望”留在盒底。——译者



[20]
 参孙，是《圣经》中的大力士，头发是他力量的源泉，曾徒手撕裂一头壮狮，并在战争中击杀一千名非利士人。后被非利士人窃得其力量的秘密，将其捕获，剜掉双眼。正当非利士人把他从狱中拉到大庙当众戏弄他时，参孙这时又恢复了力量，将大庙两个柱子推断，使大庙倒塌，与围观者三千名非利士人（包括其领袖在内）同归于尽。见《圣经·士师记》第13—16章。——译者



[21]
 古代炼金术中指蒸馏或升华以后的渣滓、废料。——译者



[22]
 法拉里斯（？—约公元前554年），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的僭主。他为了烧死他的敌人而设计黄铜牛。此处原文有误，坐在黄铜牛肚里被烧死的是最先发明者培里鲁斯，不是法拉里斯本人。——译者



[23]
 查塔姆，即老皮特，威廉·皮特（1708—1788），英国国务活动家。因封为查塔姆第一伯爵，故名。——译者



[24]
 沃尔波（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英国辉格党领袖，财政大臣（1715—1717；1721—1742），英国第一任首相（1721—1742）。——译者



[25]
 涅索斯的衬衫，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涅索斯要抢海格立斯之妻得伊阿尼亚，被射死。得伊阿尼亚听从涅索斯的遗言，说他中箭后的血是魔药，可用它恢复爱情。于是，将一件浸透涅索斯毒血的衣服，送给海格立斯，他穿上以后，痛苦难当，跳进火堆。——译者



[26]
 卡莱尔著：《论文集·论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原书编者



[27]
 鲍齐，即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1763年结识约翰逊，著有《约翰逊传》（1991）和《科西嘉岛纪实》。——译者



[28]
 伟大的君主
 ，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译者



[29]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年在位，绰号“太阳国王”。1661年亲政后，建立绝对君权，推行重商政策，企图称霸欧洲，不断进行战争。——译者



[30]
 此语借用莎士比亚剧本中的福斯塔夫对夏禄法官的描绘。见《亨利四世》下篇，第三章第二场末（《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五卷第184页）。——译者



[31]
 此语借用普鲁塔克著：《布鲁图传》中布鲁图悼念卡西乌斯的话，称他为“最后一位罗马风格的人物”！意指罗马再不会有卡西乌斯那样的人物出现。［布鲁图与卡西乌斯都是古罗马贵族派政治家与将领，主谋刺杀恺撒。］——译者



[32]
 让-雅克·卢梭（1712—1778），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者，杰出的思想家。——译者



[33]
 让-雅克，即卢梭。——译者



[34]
 此处指卢梭的教育思想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1762年。——译者



[35]
 卢梭当过德·维齐丽夫人的男仆，曾偷那贵妇人的缎带，并栽赃于另一女仆。见卢梭《忏悔录》第一卷末尾。——译者



[36]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广交文坛名流的沙龙主人。原名Germaine Necker，著有《论文学》、《论德国》及长篇小说《黛尔非娜》、《高丽娜》等。——译者



[37]
 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译者



[38]
 参见詹姆士·安东尼·弗劳德著：《托马斯·卡莱尔在伦敦的生平事迹》。——原书编者



[39]
 语出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幕第一场（罗密欧买毒药时与卖药人的对话：“这世间不是你的朋友，这世界的法律也保护不到你，……”），见《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第8卷第102页。——译者



[40]
 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出身贫农家庭，长期在乡下务农。1786年以他的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成名。他同情法国革命，曾购买税务局拍卖的船上大炮，送给法兰西共和国，遭英国当局的扣留并受监视。因贫困劳累，37岁去世。——译者



[41]
 埃尔郡，英国苏格兰郡名。——译者



[42]
 哈茨山，在德国境内。——译者



[43]
 斯图尔特（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苏格兰常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人类哲学原理》、《道德哲学纲要》等作品。——译者



[44]
 洛克哈特（1794—1854），英国评论家，小说家，传记作家。——译者



[45]
 索尔威湾，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南岸与英格兰西北岸之间。——译者




第六讲 帝王英雄——克伦威尔、拿破仑：近代革命运动




（1840年5月22日 星期五讲演）


现在我们来议论英雄的最后一种类型，即我们称之为帝王的特性。帝王是众人的统帅，我们的意志必须服从于他的意志，忠诚地为他献身，并以此感到幸福。可以认为他是最重要的伟大人物。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他是集各种人物的英雄品德之大成，举凡教士、导师以及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世俗的或宗教的尊严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并使之具体化，以指挥
 我们，为我们提供经常的实际教导，时时刻刻指引我们应该怎样行动
 。他被人称为Rex［君主
 ］即管理者，或Roi；我们英国自己称呼更好，叫他国王King，其词源是Könning，意即有才能的人。

这方面，有许多深邃疑难的问题值得思索，而且有的是奥秘莫测。所以，对于其中大多数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坚决地不作讨论。伯克曾说，公正的陪审团审判
 也许可认为政府的灵魂，一切立法、行政和议会辩论等等，旨在“使12个公正的人进入陪审席” 
 

注



 。——因此，我更有理由说：发现能人
 授予他以能力的象征
 ，即赋予尊严、崇拜（值得尊敬的品德）、王权、王位等等，从而他
 可以切实行使他那种指导者的才能。——不论其任务完成好坏，这是世界上一切社会程序必需的事情！议会竞选讲台上的演说、议会动议、选举法修正法案 
 

注



 、法国大革命等等的核心问题，不为别的，就在于此。一个国家中能发现最有才能的人，把他
 提到至上的地位，忠诚地崇敬他：这个国家就有了完美的政府，什么投票箱、议会辩论、选举、制定宪法以及其他机制都不能对它有所超越。它就处于完善的境界，是一个理想的国家。最有才能的人也意味着心地最真诚、最公正、最高尚的人。他教导人们做的
 ，是最明智、最恰当的，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应记取的；——人们应该以非常忠诚感激之情毫不犹豫地照办！这样，就政府的调节作用范围来说，人们的事业
 和生活，就能安居乐业，这就是政府体制的理想。

唉！我们十分了解，理想的事物绝不可能完全体现在现实中。理想与现实总是隔着非常大的距离，任何向理想的适度接近，我们应该由衷地感到满足！正如席勒所说，但愿没有人在我们这个贫困的世界上，过分要求“用一台准确的天平来衡量现实的贫乏产物” 
 

注



 。那样的人是不聪明的，人们会把他看作不健全的、牢骚满腹的蠢人。然而，另一方面，绝不能忽视理想的事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认为人们一点也不能接近理想，人类的整个事业就会破灭！这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没有一个砌砖工人能砌成一堵绝对
 垂直的墙来。无疑，这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垂直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他作为一个砌砖好手，只能这样来完成他的任务。但是，如果他过度
 偏离垂直线，特别是，如果他把铅垂线和水平仪撇在一边不用，一块接一块地随手垒砖——！我想这样的砌砖工人是要坏事的。他
 忘乎所以，但是，万有引力规律是不会放过他的，他和他所砌的墙就会倒塌，陷入一片混乱中！——

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一切造反、法国大革命和社会剧变的来历。因为人们让太无
 能的人去掌管国家大事！这种人是太低能、太怯懦和太昏庸的人。人们忘记了必须起用能人的规律，或者说，凡事都有自然必然性支配。砖块的垒放，要按其所能，适得其所。冒充能人的无能之辈，也就是骗子
 ，叫他来掌管世事，——必然会酿成无可估量的损失和贫困的苦难；千千万万不幸的人们伸手要获取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必需品，可是他们却得不到。“万有引力”，这个自然规律，总要对他们起作用的。千百万受苦受难的民众就会爆发出激进的行为或某种怒潮，犹如砌砖工人一样；随同他砌的砖墙势不可当地陷入了一片致命的混乱之中！——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里，收藏着许多有关“君权神授”的著作。这些著作大约写于100多年以前，令人惋惜的是，它现在已无人问津，正在风化破碎。它们远离尘世的喧扰，在那些图书楼里正在悄然消失！同时，我们不应该让那大堆无用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消失掉，隐藏在它们后面，应该有某些精华。我认为，它确有某种重要的东西，某些真实的东西，对我们和所有的人均有重要意义，值得记取。如果断言，只要从任何人中选取一个能加以控制的人（通过某种控制他的方法），突然给他戴上一顶圆形金冠，并称他为国王，——这就直接赋予他神性，因此，他
 就成为一种神，而且神性使他产生能力和权力，毫无顾忌地去统治人们。如果是这种做法，——就让它在图书馆里默默地腐烂，我们又何必去管它呢？但是，我却要指出，主张神权的人所指的是：在帝王、在一切人类权威身上，以及在上帝创造的人们之间所能形成的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不是神权就是魔鬼的邪恶，二者必有其一！因为18世纪怀疑论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部蒸汽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存在着上帝，而且从一切统治与服从中，从人类一切道德行为中都可以发现上帝的约束力或者是违反上帝约束力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应该以统治和服从为最高的行为道德。不应服从而服从固然可悲，应服从而不服从同样可悲！我认为，上帝的律法就是这样，虽然对人间写在羊皮纸上的法律可以偏离。总之，一个人在向另一个人提出的每个要求的核心中存在着不是神权，就是魔鬼的邪恶。

对这个问题的深思，丝毫无损于我们。这个问题在一切生活关系中都和我们有关，特别是在忠诚与王权这些人们关系的最高方面。我认为现代人的错误在于一切都以私利或贪婪的欺诈作为权衡的准则。而且，简言之，在人们任何交往中全然没有神性，这自然是一种无信仰世纪的说法，其谬误却比人们称
 帝王有“神权”的说法更为可鄙。我认为，如果能找出一位真正有才干的人、帝王或能人，那么，他就有统治的神权。我们知道，怎样在某种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去找到他。而且，一旦把他找到，所有的人都准备承认他的神权。这正是病态世界在这些时代中，各处寻找的济世良方！真正的帝王，作为实际生活的引路人，在他身上有某些教皇的品质，——也是决定产生实际生活活动的精神向导。所以说，帝王
 就是教会
 的首领，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过，我们就让产生于死气沉沉的时代里的那些有争论的著作沉寂地躺在书架上好了。

要寻找
 一位能人，却又不知从什么途径着手，确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正是我们这些时代中，世人所处的困境。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而且为时已久。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不用铅锤和水平仪，不顾万有引力规律的砌砖工人，随同他砌的砖墙已经坍塌翻滚，眼前一片混乱！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这个时代的混乱，与其说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不如说它是结局
 。更确切地说，它的开端
 应上溯到三个世纪的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当时的情形是：仍然被称作基督教教会本身已经变成骗人的机构了，但是还恬不知耻地假装为人们赎罪而大发横财，并且还干了许多当今已无人所为的违背自然永恒真理的勾当，这正是致命的弊病之所在。精神上出了偏差，导致物质世界越来越混乱。信仰抛掉了，只剩下怀疑和无信仰。建筑工人抛弃
 了水平仪，暗自说道：“管它什么地心引力？砖就放在砖上！”啊！我们许多人，至今仍然对那种说法：即在神创造的人类事业中存在着上帝的真理，一切都不是假象，不是“权宜之计”和策略，感到奇特，不理解其中缘由！——

路德当初迫不得已作出断言：“你，这个自封的教皇
 ，你根本不是上帝派来的神父，你不过是——一个客迈拉 
 

注



 ，我不知道还能用什么礼貌的语言来称呼你！”——自从那时以后，直到人民激发起来，反对形形色色的客迈拉，在法国皇宫，卡米尔·德穆兰 
 

注



 周围响起呼喊声：“Aux armes〔拿起武器来！〕”——我发现了自然的历史顺序。那骇人听闻的、像发自地狱般的呼叫声，却是一桩重大的事件。这是又一次民族觉醒者的心声。——它开始于模糊不自觉，好似出自梦魇，出自酣睡中，有某种朦胧的感觉，认为人生是真实的，上帝创造世界，并非出自一种权宜之计和策略！它是地狱般的凶恶，——确实，因为不如此，他们不会成功。说它像地狱，因为它既不是天国的事情，又与凡俗不同。虚假与不真诚必须终止，某种真诚必须开始，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恐怖的统治，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手段等等，我们必须回归真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真理，我认为，这是地狱之火笼罩着的真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理！——

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在相当多的人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法兰西民族在当时好像发疯
 似的，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公众精神错乱的行为，顿时，法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好像变成了疯人院。这一事件引起了迅猛的蔓延，但它是一种狂热和不能实现的事情，——现在已有幸成为梦幻和图画中的事物了！——对于那些宁静的哲学家来说，1830年7月的三天 
 

注



 ，必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法兰西民族又一次奋起，拿起武器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同样疯狂地去完成法国大革命的事业！那些人的子孙们，坚持他们的事业，不但不否认它，而且要完成它，不成功便成仁！对于那些根据“疯狂”的静止状态的到来，安排他们生活方式的哲学家来说，没有比那种现象更为惊人的了。据说，不幸的普鲁士的历史学家尼布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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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而伤心病倒。如果我们相信的话，他就是因为这三天革命风暴致死的！尼布尔之死，无疑不是一种英雄行为，——比拉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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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遭路易十四一次严厉的白眼而死，也好不了多少。在那时，世人已是几经重大震荡，也期望着从这三天的革命风暴中挺过来，然后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三天的革命风暴向一切平民百姓宣告，以往的法国大革命，看上去疯狂，却不是疯人们一时的冲动，而是我们大家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产物，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能照此认识这个问题，世人就会普遍受益。

确实，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人们完全不会理解现在这个时代的来龙去脉。我们要为法国大革命欢呼，正像遭受海难的海员们，在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海浪中见到坚硬的岩石一样，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法国大革命对那个虚伪枯竭而矫揉造作的时代，正是一部启示录，虽然，这是一部令人可怕的启示录。它却再一次证明自然是受超
 自然力量支配的，如果不是崇高的神性指引，就是魔鬼作祟。外表的东西不等于现实，但它必须转化为现实，否则会激怒世人，把它付
 之一炬，——将其
 化为乌有！貌似有理的东西被戳穿了，墨守成规的俗套被打破了，多少事物已被冲垮。这一切好似末日审判的号角向所有的人们吹响了。最早理解它的人是最聪明的人。经过长期混乱的几代人早就领会它了，没有它是不可能有安静日子的！仍然被众多矛盾所困惑的真诚的人，只能在其中耐心等候，耐心努力尽其
 职责。反对一切的末日判决原本写在天上，现在已在尘世公开宣布，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无疑，我要说还应该考虑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在所有国家中，要解决那些无可阻挡的要求，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困难，而且又是非常紧急，紧急得令人可怕。——一个人在当时可以很容易找到比从事长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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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更好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上述那种环境中，“英雄崇拜”成为无比珍贵的事情。这是现时人们在世上看到的最令人欣慰的事情；因为其中有治理这个世界的永恒希望。即使人类曾经创造的种种传统、办法、信条和社团都消失了，英雄崇拜将依然存在。英雄必定要降世。当英雄们来到人间，崇敬英雄就是人们的职责，人们的需要。英雄像一颗北极星一样，它能透过层层云雾尘埃以及形形色色的激流和火灾为人们指引方向。

英雄崇拜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工人和战士们听来，感到非常奇特。他们不崇敬伟人；他们根本不希望、不相信甚至不愿意伟人在世上再现！那时，大自然好像变成了陈旧的“机器”，不再能造就伟人了。——这样的话，我要告诉大自然，它应该完全放弃这种行当，因为没有伟人，人们就无法干事业了。——但是，我也不想与“自由和平等”的信念进行争论，这种信念认为，明智的伟人是不可能有的，只要有为数众多的愚昧小人物就足够了。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自然的。“自由和平等，不再需要权威了。英雄崇拜，对这样的
 权威的崇敬，已被证明是愚昧，它本身就是虚伪的行为，如此而已！人们已经多次受过伪造品
 的欺骗，现在什么都不信了。大量的伪币流入市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不再有真金存在，——即使人们没有金子，人们也能干得很好”！我从其中，特别是在那自由、平等的普遍呼声中，发现了这种观念。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现这种观念是完全自然的。

然而，应该肯定，上述这种观念不过是虚伪的社会生活向真实转变
 中出现的东西，把它当作完全的真理，是非常荒谬的。——这全是怀疑主义盲目性的产物，至今它只是努力要
 进行观察
 。英雄崇拜是永存的，它无处不在；它不仅表现为忠诚；而是对神的敬仰延伸到实际生活的基层领域。“向人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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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仅是一种虚假的动作，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其实，这样做也是英雄崇拜的表现，——也就是承认我们的同胞身上确实存在某种神性的东西，承认每个被神创造的人，如诺瓦利斯所说，是“肉体的神启”。那些发明一切文明礼貌从而使生活变得高尚的人，他们就是诗人！礼貌并不是虚伪做作，生活不需要虚假做作。因此，忠诚和宗教礼拜本身是能做到的事，而且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此外，当许许多多后起的英雄们从事相当于革命者的工作，难道人们就不能说所有这些伟人和真诚的人，在本性上是酷爱有序而反对无序的人了吗？一个真诚的人去从事革命工作，其处境是可悲的。他貌似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实际上，确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无政府主义因素在每一步行动上都在阻碍着他，——然而，他在思想上却是敌视痛恨无政府主义。他的使命是使事物有序，每个人都是如此。他在世上是要把混乱无序的事物变成井然有序。他是建立事物有序的使者。实际上，世人的一切工作不都是为了建立有序
 吗？木工将粗糙的树木加工成形，使它成为适合于人们需求的方正有用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事物无序的天敌。从事推翻和打碎偶像，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悲剧；至于对待超越
 人们的伟人，则更是悲剧了。

因此，人类的一切事业，包括最狂热的法国长裤汉的激进行为也都是为了，而且是必须为了建立事物秩序而努力奋斗。他们中的任何人
 ，即使是最狂热的人，仍然是时时刻刻都在推进事物的秩序。他的一生经历表明：无序意味着瓦解、死亡。任何混乱的东西总要寻找一个围绕旋转的中心
 。在人类一定历史时期中，例如，长裤汉的激进行为终究会产生出像克伦威尔、拿破仑那样的人物来。——令人费解的是，当时英雄崇拜已为众人所不信，然而，它怎么又以人们必须信任的方式在实践中表明了自身的价值。神的权利
 ，广义说来，也意味着神的权力
 ！当虚假的陈规陋习土崩瓦解之时，真正新的东西就会意外地显示出自身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动乱的年代里，眼看王权本身似乎已经终止和废除，克伦威尔、拿破仑又登上王位。这些人的经历正是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最后一类英雄品质。这种考察使旧时代的景象在我们面前重现，即国王产生的方式，以及王权本身最初的形成，在这两个人的历史中再次展现。

我们英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内战，诸如红白玫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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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蒙·德·蒙特福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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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其中很多战争，并不值得人们注意。可是清教徒的战争其意义是没有其他任何战争可与伦比的。我相信大家的真诚直率，一定会指出我的论点之不足。我把清教徒的战争看作是构成真正世界史的、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战争的又一部分，——即信仰反对无信仰的战争！这是注重事物真实本质的人和注重事物外表形式的人之间的斗争。有许多人认为，清教徒不过是野蛮的反对崇拜圣像者，是对各种形式粗暴的摧毁者。但是，较为公正地说，他们是各种不真实
 形式的痛恨者。我希望人们懂得怎样尊重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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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国王以及他们。在我看来，不幸的劳德是软弱无力的，注定要失败的。但他却不是一个不正直的人，至多也就是个时运不济的迂夫子。人们嘲笑他那充满深情而又讨人喜欢的“梦想”和执著。他像是一个大学导师，一心致力于各种惯例与校规，他认为那些东西才是世人的命脉。他这个顽固不化地抱着粗浅观念的人，没有担任校长，却出乎意料地被安置到国家领导岗位上，去调节最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他认为人们应该遵照旧的合适的规章，而且人们也只有发扬光大这些规章才能得救。他像一个虚弱的人，战战兢兢奋力走向目标，已是自顾不暇，注意不到别人慎重的意见和同情的呼声。他只要求他的师生员工都能恪守他的校规，这是头等大事。只要能达到这一点，就别无所求了。我说过，他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迂夫子。他想把世界当作这样的大学，但世界并非
 是他想象的那样。唉！他不是受到极其严厉的判决么？他犯下的种种过错，不都受到了可怕的报复了吗？

强调形式的作用是有价值的。宗教及其他一切事物自然有其本身的形式。不论在何处，有形的
 世界才是适合居住的地方。我赞扬清教徒的东西并不是不要形式的清教习俗，那些东西是令人可悲的。——我所赞扬的只是使它不可避免发生的精神！一切实体都具有其本身的种种形式，但是形式既有合适的、真正的，也有不真实的、不合适的。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下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围绕一个实体形成
 的形式，凡是符合实体实在本性和意图的形式，就是真实的、好的；而有意识地加于实体的形式，则是坏的。我请大家认真思考这一点，在一切人类事业中，要在礼仪形式上把真实的和虚伪的区别开来，把诚实庄重与空洞虚饰区分开来。

在各种形式中，必须要有真实性和自然的自发性。在人们极平常的相会时，如果有人作“事先写好讲稿的演讲”，这个人不是会令人反感么？在客厅里，那种不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假惺惺的虚伪礼节，是人们都不能容忍的东西。另外，假设现在有某个生命攸关的重大事情，某种超凡之事（如对神的崇拜）影响某人整个心神，由于情绪过分激动而说不出话来，全然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现
 自身，而宁愿保持无形的沉默，不想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去表现自己。——这时候，若另有一个人装腔作势地走来为这个人表现这种感受，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这种人，——如果他还能自爱的话，就让他赶快走开！当有人失去了独生子，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哭得死去活来。那时，有一个不知趣的人胡搅蛮缠地提出为他举行希腊式的葬礼运动会！这种愚蠢而无意义的仪式不仅不会被接受，——而且令人可恨，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这就是古代先知们所说的“偶像崇拜”和对空洞外表的礼拜，它们一定会遭到真诚的人们的唾弃。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那些清贫的清教徒的旨意。劳德用上述他那种方式，献身于圣凯瑟琳信条的教会，沉溺于鞠躬、手势、咏叹等等繁琐礼节，无疑他是墨守其“校规”、拘泥于死板形式的迂夫子
 ，而不是注重事情本质的真诚先知！

清教发觉那种
 形式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无视那种形式，——我们应该原谅它的说法：宁可不要形式，也比有那种形式好！一个人站在毫无装饰的讲坛上进行布道，除了手里的《圣经》以外，再没有什么繁琐的礼仪，而且又是一个有真诚心灵
 的人在向很多有真诚心灵
 的人们讲道。这样做，实际上，不就是体现一切教会各种活动的根本宗旨吗？我认为，最无装饰的、最原始的实在，也胜过任何虚假的外表，不论它是如何高贵。此外，凡是真实的东西，总会逐渐有其合适的
 外表，没有必要为此担心，实际上也根本无须担心。正如活人
 总会有衣服，他会为自己找衣服。不过，人的那套衣服不能伪称是人——！——我们不能用30万套红制服“去打法国人”，衣服里面必定要有人
 ！我断定，外表的东西，实际上不能与实在分离的。如果外表的东西与实在分离了，——那么，人们就会起来反对外表的东西，因为它已成了一种欺骗人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劳德和清教徒之间的这种两方面的对立斗争，差不多与世界一样长久。他们当时在全英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的混乱争论，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不少后果。

在紧接清教徒之后的那个时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还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查理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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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罗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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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就不是能对清教徒作出应有的评价和意义的那种人。这些可鄙的罗彻斯特之流以及他们迎来的时代，已经忘记人生中还有任何信仰和真理。清教主义——像清教领袖的遗骸一样被吊在绞刑架上示众。然而，清教事业本身仍然在继续实现。人的一切真正的事业，不论把他的创始人放在什么绞架上，必然会实现其自身。我们有我们的人身保护法
 ，有我们自由的人民代表制。全世界都承认，所有的人们不论现在或将来必须是，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所说的自由
 人。——人生应该建立在现实和正义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已经变成不公正的虚构的传统之上！这是清教徒许多事业的一部分。

确实，当上述事业日益明显，清教徒的品德逐渐得以昭雪。他们的亡灵逐个从绞架上取下
 来。不仅如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实际上被封为圣者。如埃利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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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普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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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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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勒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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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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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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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认为是英雄人物，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古罗马元老院的议员们”，在不小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英格兰。现在，把这些人说成是坏人，没有人会相信的。著名的清教徒大多有他们的辩护人，而且受到真诚的人的敬仰。我认为有一个清教徒，而且也几乎只有他，即我们那位不幸的克伦威尔，似乎还吊在绞架上示众，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他的辩护人。不论是圣人，还是罪人，都没有宣布他无重大罪恶。这是一位能人，才华横溢，勇于作为等等。但是他与事业相背，自私心切，不诚实，表里不一，搞两面派，他简直是一个既粗暴又虚伪的达尔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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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为争取宪政自由的一切高尚斗争，转变为一场为他自己私利而令人难堪的丑剧。这就是人们给克伦威尔作的定性，甚至比这个定性还更为恶劣。然后再把他同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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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人对比，特别是同高贵的皮姆和汉普登之流相对比，说他剽窃他们的成果，并把它糟蹋成东拼西凑的无用东西。

我认为，对克伦威尔的这种看法，是在与18世纪相类似的时代的自然产物。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贴身男仆眼里无英雄，怀疑主义者也正是如此！贴身男仆想象的英雄，是身穿紫袍披风，手执镀金节杖，由卫队簇拥，响亮的管乐伴行。18世纪的怀疑主义者，则寻求条理化的体面的公式、“准则”或其他可以称谓的东西，这是一种看上去体面的言行风度，它能够以优美清晰的方式为自身申辩，从而获得启蒙的怀疑主义的18世纪所赞同！从本质上说，怀疑论者追求的东西与贴身男仆的想法是完全合拍的：凡是穿有某种公认的
 王室服饰，然后
 他们才承认他是国王！如国王以粗鲁的非
 公式主义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不承认他是国王。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绝不会对汉普登、埃利奥特、皮姆那样的人物说一句有损于他们的话，也不会对他们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我相信他们是非常优秀的有用之才。有关他们的著作和资料，凡是我能得到的，我都曾尽力钻研过。——我怀着真切的希望，想把他们视为英雄来敬仰、热爱和崇拜。但是，说实话，我感到遗憾的是这种设想未能如愿！实际上，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些人确是非常高尚的人，步伐庄重，言辞委婉慎重，既有哲理又有议员的辩才，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征收造船费，著有《论人类君主政体》，他们是一批最拥护立宪的无可指责的高尚人物。但是，我对他们只是在想象中企图达到某种崇拜，内心并没有这种感受：什么人能在实际上对这些人进发出亲切的爱心呢？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毫无生气的人物了！可敬的皮姆，在有关立宪问题的辩论中，经常“慢条斯理地”逐条分析，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敬的东西，可是它太枯燥乏味，——沉闷如铅锤，贫乏如黏土。一言以蔽之，现在人们很少能或者说根本不能看到他们仍有生气的东西了！人们把所有这些高贵人物列入荣誉的壁龛之中。那个被遗弃的朴实的克伦威尔是所有这些人物中仍然具有显示人的本性素质的人。这位英勇狂暴武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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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未能写出委婉的著作《论人类君主政体》；言行不擅于圆滑，从不炫耀自己。但是，他坦率处世，不以委婉言辞作掩护，他像一个巨人，对事物的真谛进行直截了当地深入的探索！总之，他才是人们需要的人物。我斗胆认为，这样的人物是出众之才。八面玲珑的体面人物不少，可是好的并不多。为了保护手的清洁，戴上手套不干活的人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大致说来，18世纪的这种立宪政体的宽容，在其他一些较为幸运的清教徒看来，似乎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人们也许会说，这也和别的事情一样，是一种公式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认为，想起我们英国人的自由要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是令人可悲的事情。这些清教徒打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加尔文教派的信条、反劳德主义、威斯敏斯特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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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旗帜出现，其主要要求在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礼拜
 的自由。让他们自身有赋税
 自由，这才是他们的真正要求！坚持别的主张，是对宪政哲学可耻的无知，是迷信，发狂！——人们可以自由赋税吗？没有正当理由，就可以拒付税款吗？我认为只有在一个非常贫乏的时代，才会把这种要求放在人权的首位！恰恰相反，应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决定反抗他的政府之前，一般说来，总会有比追求金钱
 更好的理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其混乱的世界，善良的人能有一个可以忍受的某种政府，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我认为，在当今的英格兰，如果有人准备拒付一大笔没有多少理由缴付的税金，他就不会有好结果的！他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应付。那么，人们应如何对付收税员？又怎样看待自己的金钱呢？他会这样说：“把我的钱拿去吧！因为你有权，而你对金钱又如饥似渴，你就把它拿去吧，——连你自己一起走开，只求不要干扰我在这里工作。你尽管把我的钱拿走，我仍能留在这里工作！”但是，如果有人向他说：“你要承认谎言；不信上帝，可以伪装崇敬上帝；不要相信你
 认为真实的东西，只要你相信我认为是或伪装是真实的东西！”那时，他就要反驳说：“不，上帝作证，不能这样！你可以夺走我的钱包，但是我不能丧失我的道德品格。任何手持实弹手枪的强盗，都可以抢走我的钱包，但是道德品格是创造主上帝赐予我的，不是你们的。因此，我要誓死抵抗，而且要造你们的反，总之，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品格，不惜经受任何艰难困境、罪名和骚扰！”

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清教徒造反有理的充足理由，也是人间一切正义造反的精髓。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只因饥荒
 引起的。不是的，而是因为人们对那种不合理的到处泛滥的虚伪性
 引起的。当时，那种虚伪性已体现在饥荒、普遍的物质匮乏和精神上的空虚，从而在大众眼中成为无可争议的
 虚伪。我们且把18世纪及其“赋税自由本身”撇下不谈，也不必使我们自己对人们仍然不了解像清教徒这种人的意义而感到惊奇。那些根本不相信真实的人，对一个真正
 的人类灵魂，对最热忱于一切真实性的人，对一个可以说是代表世界创造主仍在向人们
 表达心声的人，——怎么会有明确的理解呢？那些与宪政学说无关的涉及“赋税”及其他如物质利益等俗不可耐的东西，那个时代要把它们当作一堆杂乱的垃圾加以抛弃。汉普登、皮姆及其在宪政辩论中激昂陈词的有关造船税问题的论题，——即使没有像火一般的炽热闪光，也似冰
 一样的晶莹耀眼。然而，那不能征服的克伦威尔却仍然被扣上“疯狂”、“伪善”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罪名。

我承认，我很早就不相信克伦威尔是虚伪的说法。同样，我也不相信任何伟人会是虚伪的。历史上有许多伟人被描绘成虚伪自私的人物。但是，我们只要细想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不过是我们所看到的形象
 ，是难以理解的幻影，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们是实际存在的人。——只有肤浅的无信仰的后代人，只看事物表面和貌似之处，才能对伟人有如此的看法。一个伟大的人物会没有良心
 ，会没有或大或小的一切真实
 灵魂的本质吗？——不！我们决不能把克伦威尔描绘成一个虚伪的人和昏庸的人。我钻研他的生平事迹越深，就越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毫无证据说明他是那种人。尽管这个人蒙受很多诬陷不实之词，尽管他被描绘成十足的说谎大王，指责他从未或几乎没有说过真话，从来就是狡猾的伪造真理者，却找不出一件虚假的事是由他干的，这岂不令人奇怪？一个谎言大王却不曾说一句谎言，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正如波科克问格劳秀斯，受过训练的鸽子从穆罕默德的耳朵里啄豌豆这件事有什么证据
 ？回答说：没有根据！——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恶言诽谤的虚构东西抛弃，不实之词必须丢掉。这些东西并不是克伦威尔其人的真实写照，它们全是被歪曲了真相的幻象，是仇恨和无知的共同产物。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亲自考查这个人的生平，就会得出一种截然不同的设想。他早年尚未出名时期的情况，鲜为人知，却被作了歪曲的流传，这不正好表明他是一位诚挚的、充满深情的、正直的人吗？他的精神忧郁的性格，说明他有极其深沉的严肃性。至于那些鬼怪故事，说什么在大白天，有个白色的无常鬼，预示他要当英国的国王，我们一定不会太相信的。——正好像说，某个官员在伍斯特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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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看见
 他向黑色的无常鬼或化装为人的恶魔卖身投靠一样不可置信！但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年轻时过于忧伤、敏感，患有忧郁症，是众所周知的。亨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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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医生告诉菲利普爵士说，他经常在半夜去应诊，克伦威尔先生深患忧郁症，以为他快要死了。“经常出现墓地的幻觉”。这种情形是颇有意义的。这样一种生性易激动的深情，蕴含在他的淳朴顽强的力量之中，它并不是虚伪的象征，而是与虚伪迥然不同的象征和保证！

奥利弗年轻时被送去学法律，有一段时间，他迷恋于或者据说是堕入年轻人的放荡生活，即使如此，他很快也就悔悟改正了。大约20多岁，他结婚成家，成为一个安分庄重的人。据说，“他退还了从赌博中赢来的钱”，——他认为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非常引人注目，也是非常自然的。人们赞许他“皈依了”，这是一个崇高而真诚的人，从世俗的泥沼中的觉醒，认识到万物中奇妙的真理
 ，——领悟到时间及在世上一切表现，全都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之上，并且认为人们生活的苦难尘世既是进天堂又是下地狱的门槛！奥利弗作为一个勤劳而有节制的农夫，在圣伊维斯与伊利时的生活情况，不是充分说明他是一个真诚虔诚的人吗？他与尘世的习俗断绝，认为凡俗追求的东西，并不能充实他。他耕耘土地，阅读《圣经》，天天召集他的帮工们和他一起礼拜上帝。他安慰被迫害的新教牧师，广交传教士。不仅如此，他还能亲自布道，——鼓励他周围的人要明智，摆脱时弊。凡此种种，有什么“伪善”、“野心”、“貌似虔诚的谎言”以及其他虚假的东西呢？我确信，这个人的希望寄托于：通过在现世的兢兢业业工作，顺利到达另一个更高尚的世界，以期在那儿
 好好生活。他不企求抛头露面，在世上对他有什么能抛头露面的呢？他把自己“永远置于极其严格的监工的监督之下”。

有一次，他却非常引人瞩目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因为别人都不愿为公众的苦难出头申辩，他就自告奋勇出面，我指的是贝德福德沼泽地带事件。当时没有人愿同当局诉诸法律，因而他就去了。一旦事件结束，他重又隐退，去读他的《圣经》和耕耘土地。他“获得什么影响了？”他的影响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其影响是使人们对他有亲身的体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公正、虔诚、通情达理而又果断的人。他就是这样生活着，到40岁的时候，他自认为老了，已经到了死亡和永恒的庄严门口。正在这个时刻，他忽然有了“野心”！我绝不认为他是抱着野心去从事议会活动的！

他在议会中的成功，他通过战争取得的成功，是一个勇敢的人靠正当途径获得的成功，因为他的决心和才华过人。他向上帝祈祷，感谢胜利之神保护了他的安全，引导他胜利前进，经受了世上战乱的猛烈冲击，冲破了邓巴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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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绝境，经历了无数次生死搏斗，神的恩惠不断，直至伍斯特战役“神的恩惠之冠”的来到。所有这一切对于深情的加尔文主义者克伦威尔来说，都是公正的、真诚的。只有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王党成员才是爱虚荣的。他们无信仰，不敬上帝，热衷于“头上的鬈发”、无聊的举动和繁文缛节，他们的生活远离上帝的意愿，不靠
 上帝，这种人才认为他是一个虚伪的人。

我们也不要对他参与处死国王一事进行非难。处死国王是件严重的大事！但是，如果人们同他作战，这种事情无论怎样总要发生。战争一旦发生，就要决斗断讼，不是他死，就是你死。调解就很难了；也许有可能，但更确切说是没有可能的。现在普遍认为，议会已经战胜了查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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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知如何适当对他处置。议会中占多数的长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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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对独立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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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虑，极望加以处理，其实是对他们自身的生存感到焦虑，但他们处理不了。这位不幸的查理，在汉普登皇宫的最后谈判中，表明他自己是一个绝对不会妥协的人。他是一个根本不能也不愿理解
 的人。——他的思想不能丝毫反映事物的真正实质，而且更糟的是言不由衷。我们这样说他，并非刻薄中伤，而是对他深表同情。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的一切已经被剥夺了，只剩下国王这个虚名
 。他仍然以为自己被外界尊为国王，幻想可以挑拨两派争端，靠欺骗双方妄图恢复往日的权威。不幸的是，两派双方都发现
 他在欺骗他们。一个人的言论
 已根本无法使人了解其意图和想做什么，这样的人是不能与他通过谈判解决什么问题的。人们必须叫他滚开，或者把他干掉！长老派一再发现查理的欺骗和失信，可是在失望中仍然信任他。然而，克伦威尔却相反，他说：“我们奋力战斗，难道为了换取一纸空文吗？”绝不！

实际上，我们处处可以注意到克伦威尔这个人果断而有见识的眼光
 ，他热衷于讲究实际和切实可行的事情，具有深入事物本质的真正洞察力。我坚决认为这样一个才智非凡的人物绝不能列入虚伪者的范围。虚伪的人追求虚假的外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自身的眼前私利；即便实际真理也需要真诚的人加以鉴别。对于议会军的建设问题，在争论开始时，克伦威尔就提出忠告，要清除那些城市酒吧间招待和行为轻浮放纵者，而挑选忠于职守的、真实可靠的自由民来充实军队。这是一个有识
 之士的忠告。如果人们尊重事实的话，事实可以作证！克伦威尔的铁甲军
 就是这种远见卓识的具体体现。这些士兵只怕上帝，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所畏惧。无论是在英国的国土上或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比他们更为真诚的战士。

人们也不要过于谴责克伦威尔对他们所说的那句话：“如果在战斗中与国王较量，我就要把国王杀死。”这句话曾颇受非议。为什么对这话不要过于谴责呢？因为这种言论，是一个比国王们还要崇高的人向人们说的。而那些士兵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照议会的官腔来说，就是“为国王”而战。但是，从我们看来，人们不能这样理解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不是随便说说，也不是油滑的冠冕堂皇之词，这完全是有关生死的庄重之事。这些话是战斗
 的号召，振奋人们狂暴地进行相互间的恐怖残杀，——焕发出人身上穷凶极恶
 的力量进行战斗。既然事情要这样做，所以就只能如此了。——在我看来，克伦威尔的成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既然他没有被战死，成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既有眼力又有胆略的人，定会步步高升，节节胜利，直至这个亨廷登农夫，不论你如何称呼，变成了英格兰公认最有权威的人士，实际上是英格兰国王，这是无须用魔法加以解释的！——

像一个人一样，一个民族陷入怀疑主义，陷入一知半解，缺乏真诚，即使看到真诚的事物，也认识不了，这才是可悲的事情。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所有世界来说，有什么祸害会如此灾难性的呢？它使人们心灵麻木，视而不见，没有识别事物的能力。人的智慧只剩下了奸诈
 的本领。在这种情况中，派去一个真诚的国王
 ，也无济于事。当他走马上任时，人们并不理解他。他们会轻蔑地说，这就是你们的国王吗？于是英雄在与微不足道人物的无益矛盾中浪费英雄才华，对时代鲜有成效。就其个人来说，他的确实现了英雄的一生，有很多建树，而且是那样的全面。但是，对于世界，相对而言，却没有任何建树。来自自然的粗犷朴实而真诚的人，在证人席上不会应答如流，在小债务的市场法庭上被当作骗子嘲笑。他还要受到奸诈的“侦查”。至于对一个能顶几千人的英雄人物，如诺克斯、克伦威尔，究竟是不是一个真的英雄人物，两个世纪来，争论不休。这样，上帝赐给人间最重要的赠予，被轻蔑地扔在一边。神奇的驱邪珍宝成了毫无价值的伪币，不能像几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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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这种局面实在太可悲了。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纠正，那就无可救药了。不是要“识破骗子”吗？是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是要这样做的。但是，此外，还要能识别
 忠实可靠的人！如果人们不认识这一点，那么，一切知识有什么用，又怎么能去“识破骗子”呢？至于奸诈的聪明，虽然自以为有知识，但用这种方式去“侦查”，就会铸成大错。容易被骗的人确实不少，但是在一切受骗的人
 中，再没有比生活在对欺骗过度恐惧的人们的处境更加致命了。世界确实是存在的，世界内部具有真理，否则世界就不复存在了！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真的，然后
 ，人们才能识别什么是假的，只有这样才是恰当的。

“要识别可以信赖的人物”，啊！这一天至今还是离我们很远。唯有真诚的人才能识别真诚的人。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英雄，而且要有一个适合他的世界，当然，不是一个贴身男仆
 的世界。——否则，英雄就枉来人世！是的，这样的境界离我们尚远，但是，它一定会来到。感谢上帝，这境界显然正在来临。在它到来之前，人们有了什么呢？有了投票箱、选举权和法国大革命等等；——如果人们都像贴身男仆那样眼里无英雄，那么，所有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英雄的克伦威尔出现了，但一百五十年他也没有得到我们一张选票。因为不真诚和无信仰的世人是骗子的当然工具
 ，也是骗子及其骗术产生的天然温床！在那种环境下，只有苦难、混乱和虚伪才可能存在，通过投票选举，我们只能改变骗子的形象
 ，但是，他的实质依旧。贴身男仆似的世人，必须受伪装的英雄统治，受披着
 国王外衣的帝王统治。这个世界是他的，他是这个世界的！简言之，二者居其一：我们要么学会认识一个英雄、一个真正的统治者和首领，情况会更好些；否则，永远受那假英雄的统治，——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在街道每个角落，开关投票箱哐啷声不绝，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

不幸的克伦威尔，——伟大的克伦威尔！这是一位不善辞令的先知，是不擅长演讲的先知。虽然，他有粗犷的洞察力，有质朴的真挚感情，却只能粗拙杂乱地勉强表达自己，比起那些善于华丽措辞的人们，诸如优雅的小福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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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教的奇林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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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圆滑的克拉伦登 
 

注



 之辈，就大为逊色！人们对他细加考察，就可看到：这样一个外表混乱窘迫，好似魔鬼显现，神志恍惚的人，几乎处于半疯状态；然而，他心中却有明确果断的活力。这样一个混乱的人，在他身上有严重的忧郁症，却有似星如火的洁亮光线，闪烁在无形的黑暗之中。这种忧郁症是什么呢？不就是他伟大精神的表现么？他粗犷情感的深沉温厚，对万物怀有的深厚同情
 ，——他还要使深刻的洞察力，深入事物的本质，去驾驭事物，这就是他的病之所在。这个人的痛苦，像一般人经常患有的痛苦那样，是由自身的伟大精神引起的。塞缪尔·约翰逊也是这一类人物。他遭受不幸的折磨，有些精神失常。广袤的令人伤感的黑暗
 环境困扰着他——广袤得有如世界之大。这就是先知人物的特性，是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观察
 ，努力去观察的人。

根据上述情况，我还要把自己对克伦威尔众所周知的语言混乱的看法解释清楚。对他本人来说，事物的内在含义像阳光般的明亮，但是，他不能将那些素材用适当的形式明确表述出来。他沉默地生活
 着；整天萦绕在无以命名的浩瀚的思想海洋之中；按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会要求对它进行描述
 或表达的。凭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和行为的果断能力，我不怀疑他也能够学会写书，而且也能流利地说话。——可是，他做了比著书立说还要艰难的事情。这种人正是那种勇于承担人们安排给他的各种任务的人。智慧并不等于讲话和运用逻辑，而是明察和判断。美德、刚毅的气概、英雄
 气质，不在于言语的优雅动听，清楚而有条理，德国人说得好：德行
 ，即有用、有才干或勇敢，就是说做事有勇气和能力。克伦威尔身上就具有这方面的基础。

再说，我们都知道，虽然他在议会中不善于演讲，却能传道
 ，而且能狂热地传道，特别是他善于作即席的祈祷。这些都是他内心思想的自由倾吐，并不需要讲究方法，需要的只是热情、深刻和真诚。克伦威尔惯于祈祷，是他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从事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始时都要祈祷。每当有模糊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和他的官吏们，总要聚集在一起，轮流祷告，不计时日，直到他们有了某种肯定的决策，用他们的话说，直到某个“希望之门”打开时，才解散。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他们含着泪水，热诚祈祷，恳求伟大的上帝怜悯他们，赐予圣光照耀他们。他们自认为是武装的基督战士，是一群基督教的兄弟们，向极其黑暗的贪婪的世界开火，那个世界不是基督的，而是贪婪之神的和魔鬼的。——他们在困境中，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向上帝恳求，他们绝不放弃上帝的事业。这时，圣灵之光在他们上空升起。——人类的灵魂究竟还能通过何种手段去获得比它更美好的光明呢？这种方式形成的意图，不正是最佳、最英明、应该毫不犹豫地遵照行事的吗？对他们来说，它像上帝的光辉闪烁在荒无人烟的无边黑暗之中，又像是夜空中的火炬，指引他们走过荒凉险峻的道路。事情不正是如此吗？在这样的时刻，有谁的灵魂能通过别的方法，而不是根本上依赖这种途径取得指引呢？——这就要求诚挚斗争的灵魂，在上帝即一切光明的赐予者面前虔诚地俯伏祈求，不论这种祈祷
 是通过清晰语言，还是无声的或者不清楚的语言表达出来，再没有其他办法了。这样做，难道是“虚伪”吗？人们对所有这种所谓“虚伪”的说法，已经听烦了。这样说的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的，这种人绝不会构想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致力于权衡自身利害、似是而非的观点、争取选票和探听消息，他们绝对不会承认事物的真理
 。——克伦威尔的祷告，很可能是“雄辩的”的，甚至远远超过了雄辩，因为他的心灵是一个能
 祈祷的人的心灵。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讲话，并非像传说那样没有条理，杂乱无章。我们发现，即使在议会中，他和一切演讲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一样，是一个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者，讲话一开始就有分量。他那淳朴热情的表达，总是言之有物，吸引着人们。他不讲究修辞，而且鄙视它，厌恶它。他的讲话从来不事先写好讲稿。当时的记者们，看来也是非常坦率的，发给印刷工人付印的讲稿，正是他们笔记本上原原本本所记的东西。如果说克伦威尔是个老奸巨猾的伪君子，会在众人面前耍花招，最终却对自己的讲演毫不掩饰，岂不怪哉！当他把自己的言论抛向公众之前，为什么不斟酌一下自己的措辞呢？如果他说的都是真话，当然就没有必要为自己粉饰，一切听其自然。

至于所谓克伦威尔“说谎话”问题，我们要作点评论。我认为类似这种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各方面有关的人发现他们自己上了他的当，各人都从这方面
 理解他的意思，而且也听他这么说的。瞧！他果然是在说谎！于是，他们就惊呼他是说谎大王。但是，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做法，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正是优秀的人物，而非虚伪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吗？这种人必须有所含蓄
 。如果他为人掏出心来，让乌鸦们乱啄 
 

注



 ，他的事业是不可能长久的！假如使自己的内心像玻璃一样透明，是没有人能取得成功的。一个人总要斟酌一下，有多少想法可以向别人表露，甚至对熟悉的同事们都应如此。如果碰上有人无礼提问，人们对提问者的宗旨应是不
 告以实情。当然，尽可能不要说假
 话，就让他摸不着头恼！只要能够做出准确的反应，这就是聪明诚实的人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克伦威尔是确认这种做法的。他常常以其下级各种小人物的口气讲话，对他们只说出部分
 想法。各个小团伙都以为他完全是为他们自己说话。以后，一旦发现他并不是自己的同伙，而有他自己的同伙，他们就恼怒了！难道这是他的罪过吗？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他肯定感到在这些人中间，如果他把自己的更深刻思想向他们和盘托出，其结果不是把他们吓得打战，就是他们相信它，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周密小算盘遭到完全的破灭，于是，他们不可能在他的岗位上继续工作，而且，也许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伟人在小人物中必然遇到的事情。小人物非常活跃，非常得力，随处可见。他们的全部积极性是建立在某种信念之上的，而在你看来，这种信念显然是狭隘的，不完美的，我们认为这种信念是个错误
 。但是，我们总是经常以此去干扰他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做总是好心帮助吗？有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工作得很显眼炫耀，他们只是立足于某些虚弱的传统习俗之上。这些传统习俗，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怀疑的，对你来说，却是不足信的。如果抽掉了他们这种立足点，他们就会彻底垮台！丰特奈尔说：“如果我手中掌握的全是真理，但我只能伸出一个小手指。” 
 

注





如果说，这种情况甚至在理论上是事实，那么，在实践的各个部门更是如此。不会保留自己想法
 的人，是成不了任何大事的。我们把这叫做“装假”，一切都是如此吗？如果有人把某个部队的将领叫做言行虚伪者，只是因为他没有将他所有作战计划的细节告诉爱发问的每一个下士和士兵，你们会怎么想呢？——我可以这么说，克伦威尔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的方式是巧妙的，值得人们敬佩。在他的整个事业中，爱提问题的“下士们”像一个无尽的旋涡围绕着他混乱地转，他都能给予回答，只有观察问题极其真实的人，才能这样处理问题。我说过，这样的人，不可能是虚伪者，绝不能！对于这样一位在如此复杂的世事中曲折前进的人，人们还能说他什么呢？——

人们对克伦威尔这样的人，作出根本颠倒是非的判断，说他们有“野心”、“虚伪”等等，事实上，是流传甚广的两个错误所造成的。第一个错误，在于把他们事业成功的结局，当作它的出发点与进程。庸俗的历史学家设想，克伦威尔早在剑桥郡的沼泽地带耕种时，就已经决意要当英国的护国公。他的前程早已作了详细安排，就像写好的戏剧剧本一样。然后，他用尽一切狡猾、欺骗的演出技艺，戏剧性地逐步展现出来。——他真是一个虚伪的、狡诈的魔术师
 或演员！这是彻头彻尾的颠倒是非，事情全部都颠倒了。只要稍加思索，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我们中间谁能对自己的一生预见多少呢？即使对不远的前程，也还是模糊不清，只是一些可能性、忧虑、试图、隐约出现的希望等等组成的一团混乱。这位克伦威尔并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安排成戏剧形式，然后只要用他的变幻莫测的狡诈一幕幕作出戏剧性的演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我们看来貌似如此，但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这样。如果历史能将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忠实地记载下来，那么，多少荒诞不实之词就会自行销声匿迹！历史学家们确实会把他们记载的史实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来看看它的实际是否如此！对这位克伦威尔的事迹，通常的历史书完全忽略了它，即使是最好的历史书也只是偶尔提及。实际上，要将它极其严格完整而又如实记下来，需要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这种才能一般学者简直不太可能。要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能，甚至要超过莎士比亚。谁要能为友人写
 传记，谁就要用友人的眼力来观察在他
 全部经历中所观察到的东西。简言之，要通晓
 他的经历和他本人，很少有“历史学家”愿这样做。如果我们能如此忠实地尽力反映，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扔在我们面前的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所有歪曲克伦威尔形象的种种颠倒是非的攻击，多半就会消失。

第二个错误，在于“野心（ambition）” 
 

注



 这个词，我认为那是一个普遍性的错误。我们夸大了伟人的雄心抱负，误解了它的性质，把它误认为野心。伟人是没有那种意义上的野心的。唯有卑微的小人，才有那种野心。只要考察一下就可以了解，那种人因为不能出人头地而痛苦。于是，到处去显摆自己，焦躁地追求唾手可得的东西和权利，力求人们，也可以说乞求人们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一个伟人，把他捧为首领！这种人是天底下最卑鄙之徒，岂能称作伟
 人？这种卑鄙病态的、荒淫空虚的家伙，只配进医院的监护室，而不能当众人之王。我奉劝你们躲避开他。他不能安分守己，没有人对他注意，对他感到惊奇，为他写报道，他就活不下去。这说明了这种人的空虚
 ，而不是什么伟大。因为他本身空虚贫乏，却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说实话，我相信没有一个伟人，甚至他不是一个拥有健全的和不论多么伟大素质的真正的人，都不肯受到如此深的折磨。

让克伦威尔被芸芸众生“关注”，对他能有何益呢？他的创造主上帝早就关注他了。他，克伦威尔早已存在于世，怎么关注也改变不了他
 的本来面目。直到他头发灰白，已处于向老年的转捩时期，深感生命是有极限的，不是无限，而是有限，前程已是屈指可数，——在此以前，他一直安心致志于种田，读他的《圣经》。可是，现在竟说到了老年，他却按捺不住，一反常态变成虚伪人物。他要坐上镀金马车到白厅 
 

注



 去，受那些抱着成堆文件的秘书们纠缠，“决定这个，决定那个”。不论你内心忧伤如焚，也不能完善地解决问题！镀金马车能给他什么好处？在他的生命中，不是早就有重要意图，存在着像天国本身一样的恐怖与光辉吗？！这样的人生存着，已经置虚荣于度外，末日、最后审判和永恒：这些已是他一切思想和行为的背景。他的一生好像沉浸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思想”海洋之中，其情景非普通人能用言语表达的。当时的清教徒先知们称它为圣经，在他看来，《圣经》是伟大的，其他一切都微不足道。因此，认为这样的人有“野心”，把他描绘成那种荒淫而夸夸其谈的人是极其荒唐的。这样的人会说：“收起你们的镀金马车和欢呼的群氓，让那些从事繁文缛节的官吏们和有权势的显要，随同其重要公务都统统离开。不要打扰我，不要打扰我，这种生活
 我已经受够了
 ！”老塞缪尔·约翰逊是
 英国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他没有野心；“科西嘉的鲍斯韦尔”在公众面前扬扬得意，挥舞他缀有缎带的帽子。但是，伟大的老塞缪尔却不愿抛头露面，他遍及世界的灵魂包藏在自己的思想和忧伤之中，——什么夸耀，什么帽子缎带对灵魂有何益处？

是的，我再说一次，那些沉默
 的伟人啊！环顾世界何等喧闹空虚，言语空洞乏味，行为毫无价值，伟人喜欢在伟大的沉默
 帝国中反思。沉默而高贵的人们，分散在各处，在他们每一个部门中，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工作；没有晨报报道他们！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一个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这种人，那就糟了。正好像树林失去了树根
 ，只剩下枝叶，——它必然很快枯萎，树林消失，化为平地！如果人们只会炫耀
 ，空话连篇，无所事事，人们就要倒霉。沉默，伟大的沉默帝国，比星辰高，比地狱深！唯此崇高，其他一切都是渺小的。——愿我们英国人崇高的沉默本领
 长存。让那些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只能为金钱而喋喋不休地讲话以培养其独特的饶舌才能的人，——成为一片没有树根的非常翠绿的树林吧！所罗门 
 

注



 说，有时要说话，但有时也要沉默 
 

注



 。关于那位了不起的深沉的塞缪尔，正如老塞缪尔·约翰逊自己说的那样，他不为金钱
 和其他什么欲望而急于写作。人们也许会问他说：“你何以不站出来说话，宣传你的思想体系，建立自己的派别？”他会答道：“说实在的，我至今克制
 自己的思想，幸运的是我有自我克制能力。没有任何强大力量能强迫我说这些事情。至于我的‘思想体系’，这首先不是为了宣扬的，而是我自己生活的依据，这对我来说，才是主要目的。然而又怎样看待‘荣誉’呢？啊，是的，——正如老伽图 
 

注



 在谈到雕像时所说：广场上树起那么多人的雕像。如果有人查问老伽图的雕像在哪里，这不更有意义吗？”—— ——

现在，经过对这种沉默的仔细考虑，我认为有两种雄心：一种是完全应受谴责的；另一种则是值得称赞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已经规定伟大、沉默的塞缪尔不会长久沉默下去。希望出人头地的私欲，都被认为是可怜和可悲的。（《圣经》上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 
 

注



 这是至理名言。然而，我认为，人人不由自主地都有按照自然形成的不同品格发展自身的倾向，都要用言行体现自然安置在他身上的东西。这是正当的、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这还是一种义务，是一个人所尽义务的最高表现。人生在世的意义，可以这样来表达：要施展你自身
 的本能，要按自己的才能去创业。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法则。柯勒律治恰当地指出：幼儿学说话
 ，因为感到需要。——所以，我们说：要确定一个人雄心的好坏，就要考虑两个方面，即不仅要考虑一个人觊觎地位，而且还要考虑一个人与该地位是否相配，这是问题之所在。也许这个地位适合于他。也许他有一种自然的权利，甚至有义务去追求这个地位！米拉波的雄心抱负是当首相。如果他是“当时法国唯一能胜任的人”，人们何必去指责他呢？如果他不如此明确地表明
 自己的能耐，怎能有更大希望的成功呢？但是，那低能的内克 
 

注



 ，他不能胜任，甚至自感无用，他被人突然抛弃，顿感伤心难过，当时他只好辞去职务，吉本 
 

注



 很可能为他遗憾。——我认为，自然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沉默的伟人也要力争表现自己。一切准备得太
 充分了，的确如此！

人们可以设想一下。比方说，有人对勇敢的老塞缪尔·约翰逊，在其隐居的生活中，作了启示：说他有可能为祖国，为全世界作出无法估量的神圣功绩。完美无缺的天国律法，可以成为尘世的法规。他每天祈祷，“愿你的国降临” 
 

注



 这个愿望终究会实现！如果你能使他信服这一判断，认为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么，这位伤感而沉默的塞缪尔，就会奋起参加这个行动！这个人的整个灵魂不就会爆发出神圣的光明，化作高尚的言语和行动的决心吗？他不是把一切忧伤和疑虑踩在脚下，藐视一切烦恼和矛盾吗？——他生活的整个黑暗环境不就会闪耀出灯火和闪电般的光辉灿烂吗？这才是真正的雄心抱负呢！现住我们来考察克伦威尔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上帝的教会蒙受苦难，宣传真理的真诚热情的传教士，被关进地牢，遭受鞭笞，戴上颈手枷，耳朵被割掉，上帝的福音事业被卑鄙的家伙践踏。所有这些情景，使他心头非常沉重。他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多年的考察、沉思和祈祷，感到人间无处能寻觅济世妙药，但他深信天上的救世良方一定会降临，——尘世那种虚伪而不公正的事情不可能永存。然而，曙光现已显露，经过12年沉默等待之后，全英国沸腾起来了，议会再次出现，正义有了代言人，无法形容的根据充分的希望，在人世再现。做这样一个议会的成员，难道不值得吗？克伦威尔就匆匆放下犁耙，去从事议会活动了。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议会的发言，——热情奔放，有独到的真知灼见。他在议会中活动，像一位坚强的真正巨人，战斗不息，——不断经受枪林弹雨之类的洗礼，直到事业最终获胜
 。曾经是不可一世的敌人全都被扫荡，希望的曙光变成了胜利和必然的明亮光芒。他
 成为英国最坚强的人物，成为全英国无可争辩的英雄。——克伦威尔的成功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基督福音的律法，可以在当时世界上建树起来！约翰·诺克斯在他的讲坛上主张神权政治只是一种“热忱的幻想”，而讲究实际的克伦威尔，处身于最不平凡的混乱实际生活中，敢于设想把它变为现实
 。他认为，在基督教教会中，那些身居高位的最虔诚最聪明的人，应该去统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做，而且应该这样做。上帝的思想不是真实
 的吗？既然是真实
 的，那么，它不就是应该贯彻实行的吗？英国这位最坚强而讲究实际的、才智非凡的人回答说，是的！我认为，这就是一种高尚而真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深入一个政治家或一个人的内心中最高贵的东西吗？诺克斯把它作为重要的东西提出，但是克伦威尔则以其非常健全的理智，以及对世界的现状的体验，我想首次在历史上如此高度地把它表达出来。我把它看作新教发展的顶峰，是“《圣经》信仰”在尘世展现的最崇高的阶段。可以设想，如果它能向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明白表现，我们就会懂得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认识到我们渴望和祈求的一切，即作为对英国和世界的至善，是一件可以达到的事情！

因此，我必须指出，克伦威尔被狐狸般
 奸诈的人，以其狡猾、警觉和熟练的经验，当作“伪君子来侦查”，我感到是极为遗憾的事情。我们英国只有这样一个政治家，在我所看到的人中，唯有他的内心确实存在这种目的。这样的人物，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个，可是他却受到如此对待。他的追随者，以十以百计，而反对他的却以百万计。如果英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嗨！那么，英国肯定是一个基督教的
 国家！然而，奸诈狡猾的人仍然坚持它解决不了问题，即在“一个无赖恶棍成群的社会中，怎么能通过他们的一致行动培养出忠诚的人来”。——这真是一个多么难于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在大法官法庭和其他地方看到！最后，直到上帝的正义愤怒，也由于上帝尊贵的恩惠，这个争议的问题开始停顿下来了。于是，对所有人来说，这个问题，显然
 是无法解答的。——

不过，关于克伦威尔及其意图，休谟 
 

注



 和他的很多追随者却要我们承认：克伦威尔起先是真诚的“狂热者”；只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就逐渐变为一个“虚伪的人”。 
 

注



 休谟对克伦威尔这种从真诚的狂热者到虚伪者的说法，后来被推广——用到穆罕默德等人身上。对这种说法，加以认真思索，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道理，不是很多，更不会是全部。真诚的英雄，他的精神境界决不会落到如此不幸的地步。太阳排斥不纯洁东西，其表面还有不祥的黑点，但是它自身不会熄灭，毕竟不会使太阳消失，变成一片漆黑！我敢说，伟大深沉的克伦威尔决不会落到这种结局。我认为，绝不会的。他是属于自然本身的勇敢的人，像安泰 
 

注



 一样，他的力量来自于与他的母亲——大地的联系
 。如果把他高高举起脱离了大地，把他变成伪善与空虚，他的力量就会丧失。我们并不断言克伦威尔是个完美无瑕的人，从不犯错误，没有不真诚的东西。他并不是“完美无瑕”、“品行端正”而学问浅薄的教授，而是一个粗鲁的奥森 
 

注



 般的人物。他以诚实的工作
 去开拓坎坷路程，——无疑会有许多失误
 、违心的言行、过错以及不胜枚举的缺点毛病，时刻都会发生。他自己心里明白，上帝和他也都了解！太阳常常被遮蔽成暗淡无光，但是，太阳本身并不会失去光辉。克伦威尔弥留之际的遗言，是一个基督徒英雄的心声。他断断续续地向上帝祈祷，愿上帝评判他和他的事业，因为人们无法做到，唯有请上帝给予公正的和怜悯的评判。那些话真是感人肺腑。他低声道出了他那淳朴高尚的灵魂，他的一切苦难和罪孽到此终止，他就这样去见上帝了。

我决不会称这个人为伪君子！他怎么会是伪君子，滑稽演员，一生都在演戏，进行空洞无聊的吹嘘，追求无知百姓的喝彩呢？这个人在他头发灰白以前，一直过着默默无闻的宁静生活；直到后来才站了出来，成为无可指责的公认的英国实际君王。一个人离开了国王的斗篷和四马拉的大马车等行头就无所作为了吗？总是被抱着成摞的官方文件的职员纠缠才算是幸福吗？出身低微的戴克里先 
 

注



 皇帝喜欢种菜；并非是不可估量的人物，乔治·华盛顿也有类似的情况。人们会说任何一个真诚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也愿意这样做。他的实际工作一旦在王位事务中消失——就把王位抛开！

同时，我们还要说，在人们的一切运动中，处处都离不开君王
 。这一点在这场真实的战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战争的一方，推举不出一个首领，而他们的敌人却能够，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怎样。苏格兰民族在信仰清教方面几乎全体一致，他们对此满怀热忱，意愿与共，而在岛的英格兰一端却远非这样。但是，苏格兰人中没有出现像克伦威尔那样的伟大人物，只有贫乏、胆小、犹疑和爱耍手腕的阿盖尔 
 

注



 之流，他们都没有追求真理的诚心，也没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他们没有领袖，而分散在这个264国家内的查理一世保皇党却有自己的首领——蒙特罗斯 
 

注



 ，这位一切保皇党成员中最卓越者，是个有才干的、性情豪爽的显赫人物，人们可以称他为英勇的骑士。我们看看这种情况：一方面是臣民无君主；另一方面是君王无臣民！臣民无君王则无所作为，而无臣民的君王，还能有所作为。这位蒙特罗斯带领一小股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野蛮人，以其不足的装备，像狂暴的旋风般猛冲训练有素的清教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接近5次，就战胜了他们。他在一个时期内短暂地掌握了整个苏格兰。这样一个人物，也不过是一个人，只因许许多多热情的人们中没有
 他的对手，所以就无力反对他！看来，在参加清教徒斗争的所有人中，始终不可缺少的人物，正是克伦威尔其人。他有眼力、胆略和果断，是惊涛骇浪的中流砥柱，——不管称他什么，却是他们实际上的国王。

然而，克伦威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遭到非难。他的其他行动都有拥护者，而且一般给予公正的评论，唯独对他解散残余议会 
 

注



 和就任护国公 
 

注



 没有得到人们原谅。他已经相当于英国的国王，是英国获胜派的领袖了。但是看来，他非得要有国王的行头不可，为了取得王位，他不惜堕入地狱，让我们对此稍作议论。

当时，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全都在清教徒的议会控制之下，于是产生了一个实际问题，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对上帝奇迹般地交付你支配的这些民族，应该如何进行统治？显然，长期议会中那些一百来个议员，他们掌握着最高权力，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对于制定宪法的理论家来说很容易解决，但对于克伦威尔来说，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觉得没有比它更复杂的问题。他征求议会的意见，问他们应该如何解决？这种事情本应由议会来确定。但是，对于士兵们来说，他们用鲜血换来胜利，看来也应有某些发言权！虽然，这样做违背惯例，士兵们认为“我们一切战斗不能只是为了换取一纸空文。我们了解上帝已经通过我们的战斗赐予胜利，上帝福音的律法，应该在祖国确立，或者说尽力使它确立起来！”

克伦威尔说，这个问题在议会中争论了足有三年。他们作不出结论，只是无休止地空泛议论。或许这种情况是由于议会机构本性决定的。看来，对于这种事情，除了空谈，还是空谈，是做不出任何决定的！然而，问题必定会得到解决的。议会中的60名成员，已经遭到全体国民的厌恶，加以鄙视，国民称它为残余议会，已经不能再延续下去了。那么，由谁和什么机构来接替呢？“自由议会”、选举法、某种立宪程序等，——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紧迫事情，人们必须作出回答，否则就会被它们吞没！你们是什么人，空谈什么立宪程序、议会法？你们杀死了你们的国王，进行了普赖德清洗 
 

注



 ，谁要是妨碍你们事业的发展，你们就要以强者的法律将其驱逐流放。那时你们只剩下了五六十人在那里争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能从死板的公式而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回答！

这些问题最终是怎样解决的，至今仍是个谜。对这段历史深有钻研的戈德温 
 

注



 也承认他自己做不出结论来。当时最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无能的议会仍然不会、也确实不能解决那些问题，而且意见分歧。每当出现众说纷纭实在不能统一的时候，他们只好一而再、甚至十次、二十次宣告暂时休会，——这使克伦威尔无法忍耐。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以一个对议会最有利的设想来谈；它是最有利的，虽然我相信它不是真的，但却是很有利的。

根据这种设想，在当时最危急的时刻，以克伦威尔及其下属为一方在聚会，以那五六十名议员组成残余议会为另一方在开会，克伦威尔突然获悉，残余议会在失望中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解决办法，在他们既恼怒又妒忌的失望中，想至少不让军队参与行动。这些人在议院中急忙通过一项改革方案，——规定议会由全英国普选，平均划分选区，自由投票等等！这种方案是非常有问题的，或许对他们
 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实行这个改革方案，要全英国人自由投票，行吗？看！保皇党确已默不作声，但并没有根除，可能在人数上
 超过我们。况且，大多数英国人总是漠视我们的事业，只会袖手旁观或者顺从。人们不是靠人头数而是凭实力和影响去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如果赞同这些陈规和改革方案，那么，人们用激烈战斗获得的一切成果，又将付之东流，只落得一个希望或可能，甚至连可能性也说不上！我们依靠上帝的力量和自己双手获得的成功，现在确实在世上
 掌握着，并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确定无疑的。于是，克伦威尔走在那些顽固的议员前面，阻止他们匆忙制定的改革方案出笼，——命令他们走开，不许再在那里议论。——对克伦威尔这样的举动，人们难道不能原谅他吗？我们就不能理解他吗？约翰·弥尔顿目睹所有这些情景，并能为其喝彩。这样，现实已经把那些方案准则消灭于未然。我想，大多数注重现实的英国人，肯定会理解这种做法的必要性。

这位坚强勇敢的人，由此遭到形形色色陈规陋习和肤浅推理的反对，他勇敢地求助于英国真诚的现实，看是否能支持他？奇怪的是，他力求以立宪的途径进行统治，建立某种议会支持他，但却未能成功。他建立的第一个议会，人们称它为不充分的议会，它可以说是一种名人的集会
 。这些人是由当权的大臣和清教主要领袖指名委派，在宗教界有名望、有影响和忠诚于真正事业的最杰出的人物，从英国各地集合起来制定方案。由他们来审核认可过去的东西，尽力安排未来的事情。他们被人轻蔑地叫做不充分的议会（Barebones's Parliament）。看来，这个名称用的是一个人名，此人名字是Barbone，而不是Barebones。——这是一个十足的好人 
 

注



 。他们的工作也不含糊，而是极严肃的现实。——这些有声望的清教徒是在做一次试验，看基督的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英国的法律。他们中有明智的人，有优秀品德的人，我想他们大部分是非常虔诚的人。他们致力于改革大法官法庭。看来，他们是失败了，垮台了！由于他们无能为力，只得自行解散。于是，他们把权力重新交到大将军克伦威尔的手里，按照他的意愿和能力去处理了 
 

注



 。

他会怎样处理呢？这位大将军克伦威尔“已经提高到将被擢升为一切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空前危急的时刻，他自以为是英国唯一合适的权威人物，唯有他能挽救英国与极端无政府状态间的局面。这是当时英国形势和他所处地位的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他将怎么办呢？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决定接受
 这个事实，愿以庄严的公开仪式，在上帝和大众面前发誓宣告：“事情既然如此，我当竭尽全力而为之！”摄政体制和政府法规等，——这些都是事物的外部形式，需由法官、高级官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中热心人士”进行制定和审核。而就事情本身来说，已经处于势在必行的时刻，这完全是不可否认的，不这样做除了无政府状态，别无选择。不论信奉清教的英国能否接受，不过，说实在的，信奉清教的英国由此得以获救，免于自毁！——我相信，清教徒们虽然含含糊糊地抱怨，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十分真心愿意接受奥利弗这种破例的行动的。至少他和他们一起使局面得以改善，总比过去要强。但是，要他们在议会中彬彬有礼地清晰表达
 ，他们还有难处，因为他们总不能充分理解对它说些什么！—— 
 

注





奥利弗的第二个议会，严格说来，是他第一个
 正规的议会，是根据政府法规中的规定选出来的。它确实召集起来，并进行了工作。——但是，不久便陷于护国公的权力
 、“篡位”等等，无休止争论的问题，因此，最早在合法的时候就注定要解散的。克伦威尔对于这些人的最终讲演是非常精彩的。对他的第三个议会，也是如此。他同样谴责他们的迂腐和固执。所有这些讲话，非常粗鲁混乱，但又显得极其诚挚。你们不禁会说，这是一位真诚而无能的人，不善于表达
 他的千头万绪的思想，而只会付诸行动！他虽然不善于表达，可是他的讲话意味深长。他注重“天意的产物”。他说，所有这一切变迁，屡获胜利和种种事件，并不是人为的预先安排和戏剧性的设计，既不是我，也不是大家。坚持那种说法的人，就是盲目的亵渎者！他以极其严肃的精神坚持强调这一点，尽其所能。克伦威尔好像在一个巨大黑暗的竞技场上表演，周围是一片混乱，但能预见到那一切，而且能用木头和线绳进行预先设计好的木偶戏演出！他说，这些事情不是人所能预见的，没有人能说出哪一天能发生什么事情。它们是“天意的产物”，上帝的手指引导我们前进，从而使我们能最终达到彻底胜利，上帝的事业在这些民族中得以凯旋。所以你们才能作为议员聚集在一起，提出尽可能有条理的意见，使它在民众事务中合理可行。你们要运用你们的明智的忠告履行职责。“你们获得的机遇，是以往英国议会从未有过的。”基督的律法，即正义和真实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们祖国的法律。与此相反，你们却陷入了徒然的墨守成规，拘泥于法规章程，对我的
 就职，是否符合成文法，进行百般挑剔和无休止的追查，——要把整个事业重新搅乱，因为我任国家要职，没有公证人的证书，只是在战斗的旋风中听从了上帝的召唤！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们有你们的墨守成规的逻辑和贪欲的守则，而不遵奉基督的律法来统治这个国家。“上帝会判定你们和我之间的是非。”他对他们的结束语是：任凭你们去纠缠法规公式，我行我素的不拘一格的斗争、目标、现实和行动；“上帝会对你我之间的是非作出裁决！”——

我们在上面说过，刊印出来的克伦威尔的讲演辞，不成体统，内容混乱。很多人认为：那是一个伪善者有意
 含糊其辞，令人不可捉摸，是用混乱奸诈的胡言乱语来掩饰自己。我认为事情并非如此。恰好相反，我却认为，那些讲话，能使人一眼看到这位克伦威尔的真面目。不仅如此，还能看到他可能的发展前途。只要相信他言之有物，并加以善意的体察，你就会发现束缚在那些断续粗糙而又曲折的表述中有真实的言语，从而会发现这位不善于辞令的人蕴含在内心深处的用意！你会第一次开始认识他是一个有气质的人，不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和不可相信的神秘怪物。在肤浅的怀疑主义的年代写成的有关克伦威尔的生平和传记，不可能认识和理解这位有深刻信仰的人。这些作品远比克伦威尔的讲演更为晦涩难懂
 。看那些作品，只会使你们陷入无比的黑暗与空虚。它出自“愤恨和妒忌”。克拉伦登爵士说：那种“愤恨与妒忌”，只是随心所欲地找碴儿、揣度和诡计，其目的在于诱使迟钝、稳重和温和的英国人放下犁耙和工作，卷入到反对这位最称职的国王的混乱狂暴的斗争中去！人们如果认为其言之有理，不妨读一下那些作品。怀疑主义对宗教信仰的写作，可以有杰出的才能，但是，实际上它却是不能胜任的
 ，正好比盲人在拟定光学原理一样。

克伦威尔的第三个议会触到同第二个议会一样的暗礁而破裂。总是墨守成规的公式，要你们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公证的羊皮书么！真是盲从的空谈家们，——“嗨！确实需要上述的权力，才能形成一个议会，但是我要成为一个护国公，需要有更为重要的力量！”如果没有我这个护国公的权力，那么作为护国公的体现和创造物的议会权力又何从谈起呢？

议会道路行不通，只有采取专制政治的办法。由军事独裁者在其各自管辖区内，对保皇党分子和其他反对派进行强制
 的统治。既然议会法案不起作用，只好诉诸武力了。陈规公式无济于事，只得承认现实！我将继续保护国外受压迫的新教徒；在国内委任正义的法官、明智的管理者，爱护真正的福音传教士，尽力使英国成为信奉基督教的英国，比古罗马更伟大，成为新教基督教的胜地。因为你们无法帮助我，我只能这样。只要上帝仍然赋予我生命，我当坚持这样做！——有些人喊道：既然法律不承认他，为什么他不愿放弃职位，重新隐退呢？这正是他们错误所在。对他来说，是不会弃职不干的。各个国家都要有首相进行统治，如皮特、蓬巴尔 
 

注



 、舒瓦瑟尔 
 

注



 等等。当他们在位时，他们的言论就是法律。但是这位首相是不能引退
 的。他一旦引退，查理的斯图亚特王朝和保皇党人等着要杀他，并将他的事业扼杀。所以，一旦上了阵，就不能退缩，不能倒退。这位首相除了进坟墓，绝无退路。

人们对克伦威尔的晚年感到遗憾。他抱怨上帝不断委以重任，他必须肩负重担直到死去。正如他妻子所述，有位老上校哈钦森是他的老战友，因有重要公务，出于无奈去找他。——克伦威尔以极其友好、温顺和安抚的气度“陪同他到门口”，恳求他的老战友与他重归于好，并表示他被过去非常亲密的、真诚的战友们所误解和冷漠，内心不胜痛苦。这位严厉的哈钦森坚持他的共和国准则 
 

注



 愠怒而去。——当时，克伦威尔已是满头白发，他那强力手臂，随其长期活动而变得软弱无力！我还总是想到他那可怜的母亲，当时已经年迈，住在他的宫中。她是一位真正勇敢的妇女，他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诚实、虔诚的家庭里。她一听到枪响，就担心儿子被害。所以，他必须每天至少要去看望她一次，让她能亲眼看到他还活着。真是可怜慈母心！—— ——这样的人在世上获得了什么？他实际上得到了什么？他得到的是一辈子痛苦的辛劳奋斗，直到死去。他的声誉、追求的目标和历史地位又是什么呢？他的尸体被吊在铁链上，要说“历史地位”，——这就是他实际的历史地位！——但却是耻辱、指责、黑暗和不光彩的地位，以至于今天我在这里作为第一次宣告他不是无赖和骗子，而是真诚人物的一员，有谁会认为我不鲁莽呢！愿他安息吧。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业绩吗？我们
 能顺利地走在他用极其艰难的英雄一生换来的道路，跨过他填平壕沟的尸体。当人们踩着他前进的时候，本不该唾弃
 它！——愿这位英雄安息吧。他并没有要求人们
 对他进行评判，也没有要求人们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公元1688年，清教运动平静下来了，其成果也得到了稳定。自那以后，整整过了一百零一年，又发生了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这是一次更为深刻、更难平息的大规模爆发。确切说来，这是新教运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行动。当时，人们为了惩办伪善的行为，凭借爆发的混乱，要使人类向现实和真实回归。我们把我们英国的清教运动称为新教的第二次行动。路德说：“在教会中”，“圣经是真实的，人们要遵照圣经行事”；克伦威尔则说：“在教会和国家事务中，要遵循实际上是上帝的真理行事。”人们必须回归现实，不能凭着似是而非的东西生活。法国大革命，或称新教的第三次行动，人们完全可以称它为新教运动的最后一次，因为人们不会比狂暴的长裤汉
 人更低下的了。他们处在最赤裸裸的冒险事实中，这是无论在何时、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否认的。他们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而且必须坚定信心地从新开始建设。法国大革命和英国革命一样，也有自己的国王，——他没有可以向人们显示的公证人写的羊皮证书。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当代的第二个国王拿破仑。

我认为，拿破仑绝不是克伦威尔那样的伟大人物。他虽然在整个欧洲获得了巨大胜利，而克伦威尔的成功主要限于我们小小的英国。但是，正如踩着高跷的人看起来站得很高，然而，他的身材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认为，在拿破仑身上没有像克伦威尔的那种真诚
 ，他的品格远不如克伦威尔。他没有接受神的感召，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能默默无闻地同这个宇宙威严的不可名状者相伴，不能如《圣经》上说的“与上帝同行”。 
 

注



 按他的说法，借此获得信仰和力量。潜在的
 设想和勇气，心满意足地潜藏着，然后，就爆发出像天空闪电般的光耀！拿破仑处在一个不再信仰上帝的时代，一切无声的东西、潜在的因素都被视为虚无：他不能以清教徒的《圣经》作为依据，而是把贫乏的怀疑主义的《百科全书》作为出发点。这就是此人能做到的范围。虽然，能够做到这样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他简练、敏捷，无论对何事都能说会道，比起我们伟大的克伦威尔极其混乱、不善辞令来显得也许渺小。他与“尽力想说而说不好
 的先知”相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复杂的骗子。休谟有关从狂热者向伪善者转变的说法，把它用在拿破仑身上更为恰当，有其正确性；可是把它用在克伦威尔、穆罕默德等人身上，——严格说来，就毫无正确性可言。在拿破仑这个人物身上，很早就显现出该受责备的野心因素。这种野心终于征服了他，从而使他和他的事业遭到毁灭。

“像公报一样不真实的”，这句话成了拿破仑时代的格言。他竭力为此辩解说：为了迷惑敌人，鼓舞自己部下的士气等等，这是必要的。总的来说，这样说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绝不能任意说谎。从长远观点来看，拿破仑如果不说谎，他的情况会好得多。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任何眼前利益，而是为了寻求未来的影响，传播谎言有什么好处呢？谎言一旦被戳穿，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没有人会再次相信谎言者，即使他说的是真话，即使他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们也不相信他了。这就好比牧童谎喊“狼来了”故事的下场！——谎言不是
 实情，人们不能无中生有，说谎
 者最终将会一事无成，白费心机。

然而，拿破仑也有一种真诚。人们要区分什么是外表的不真诚和根本的不真诚。拿破仑那些外表的策略、花招与骗术，很多是亟应受到谴责的。可是透过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看出，这个人对现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感情，只要他有所依附，总要使自己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他的自然本性胜过他的文化教养。据布尔林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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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在航行到埃及的一个晚上，他的随从学者们
 热衷于争论不能有上帝存在的问题。经过各种推理，他们确信已经得到证明，因而洋洋得意。拿破仑仰望星空，反驳道：“先生们，真有才华。可是这一切是谁创造的呢？”无神论的推理像水一样从他那里流走了。这个伟大的事实摆在他的面前：“谁创造了这一切？”在实践中也是如此。他像世上每个伟人或成功者一样，能透过一切错综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实质，而直接抓住它。当他的杜伊勒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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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列出新的装饰，管事们向他赞美那些东西如何华丽，而又便宜。拿破仑不予答话，却要了一把剪子，从窗帘上剪下一根流苏，放在口袋里走了。几天之后，在适当的时刻，他把它取了出来，使他的装潢人员感到震惊。原来那东西不是真金，不过是闪光的金属丝！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圣·赫勒拿岛 
 

注



 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仍然坚持注重实际和现实。他经常向他满腹牢骚的可怜的随从们说：“为什么要空谈和埋怨呢？尤其是为什么要互相争论呢？这样是毫无结果
 的，它对人们是无所作为的。既然什么都做不成，空谈又有何益！”这样，在他们忧郁的抱怨声中，他好像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由此看来，就其真实本身来说，人们能说他没有一种信仰
 吗？在法国大革命中，坚持这种崭新的极度民主本身，这是一个不可抹煞的事实，整个社会的旧势力和旧制度，都不能阻挡，这是他的真正洞察力，而且投以良心和同情，——这就是一种信仰
 。他不是把那不明确的意义解释清楚了吗？“事业成功之门向有才能者敞开
 ，工具属于善于使用的人”。这确实是真理，甚至是完全的真理。它概括了法国大革命以及任何革命所能有的意义。拿破仑从早期就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且，由于他的本性，也由于他的军事职业的促进，使他理解民主政治。既然民主确实是大好事，就不可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个人对无政府状态是深恶痛绝的。1792年6月12日，布尔林奈和他坐在咖啡馆里，正好看到一群暴徒蜂拥而过，拿破仑对当权者不能阻止这些暴民深感不满。对8月10日的暴乱，他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指挥那些不幸的瑞士士兵，如果有人指挥的话，他们就能战胜。这样一种对民主的信念，并对无政府状态的痛恨精神，贯穿在拿破仑的所有主要事业之中，人们会说，通过他的辉煌的意大利战役直到里奥本和约对他的启示是：“胜利属于法国大革命，它明确批驳了妄称它是一种幻影的奥地利幻影！”此外，他还感到，而且确实地感到强有力权威的必要性，没有这种强大权威，革命就不能成功和持久。对既要破坏旧世界又有自我破坏的法国大革命，要控制驾驭
 它，以利其固有目的能够成功实现，使它变成有机体
 ，而且能够在其他有机组织中生存和能形成
 事物，而不是单纯的消耗破坏。这不就是他作为一生的真正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追求，而且确实是这样努力做的吗？经过瓦格兰姆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节节胜利，——屡建战功。此人有眼力，也有敢作敢为的精神。他自然高升到国王的地位。一切人们都看到他达到了这一步。普通士兵在行军时常说：“那些喋喋不休的律师们
 高居巴黎，光说不做！一切变得很糟糕，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们应该去投奔我们的小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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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果然去投奔了。不仅是他们，法国大部分人都如此。——就这样，这位职位低下的拉·费雷团的炮兵中尉，一跃而成为总执政官，当上了皇帝，征服欧洲。自然，他会感到自己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

我认为，就在这样的时刻，他的骗子因素占了上风。他一反过去信仰实际，转而信任不真实的东西。他竭力使自己与奥地利王朝、罗马教廷连结起来，与他曾一度清楚地认为是虚伪的旧封建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他
 应该建立“他的王朝”等等，认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归宿就在于此！这个人陷入了强烈的错觉，他要信任谎言，这是令人可畏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时，他已经不辨真伪了，这是对一个心地不正的人最严厉的惩罚。自我
 和狂妄的野心已成为他当时心目中的偶像。自我
 欺骗一旦产生，其他一切
 欺骗行为自然会滋长泛滥。他把自己身上可贵的真实性，用那些华而不实、虚伪做作、拙劣拼凑而成的东西淹没起来，以为这样就会更真实！他与教皇签订的虚假的政教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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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作是天主教的重建，自以为这是破除宗教的方法，“对宗教有了免疫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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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加冕典礼的仪式是在巴黎圣母院 
 

注



 由那位意大利的老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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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授予皇冠。——正如奥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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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典礼盛况空前，万事俱备，唯缺五十万人拼死将这一切结束！” 
 

注



 克伦威尔的就职是靠剑和《圣经》，人们应该承认他是真诚的实在
 。他佩带宝剑，怀抱《圣经》，没有任何邪念，这些不就是清教的真实
 象征、它的真实的盛装和勋章吗？过去曾是真实地依赖的东西，现在却被用来作伪装！但是，这位不幸的拿破仑算盘打错了。他过于相信人民容易受骗
 ，看不到人们内心中除了饥渴之外还有别的要求。他错了，他像一个建造空中楼阁的人，不仅事业一败涂地，连人也落得粉身碎骨，离人世而去。

唉！这种欺骗的因素，在我们大家身上都会有的，而且只要有充分的诱惑就会发展起来。所以说：“不要带我们进入诱惑之中。” 
 

注



 但是，我认为这种欺骗因素的发展是灾难性的。凡是明显由这种欺骗性构成要素的事物，总归是暂时的。而且，不管它貌似
 巨大，在本质上却是渺小的。因此，拿破仑的事业，名噪一时，其结局如何呢？它像是火药爆炸时的闪光，又像是荒野干草的熊熊燃烧。一时间，似乎整个世界硝烟弥漫。不过，仅仅在一段时间以后，它消失了。然而，世界上的河山，天上的星空，脚下仁慈的大地，却依然如故。

魏玛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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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鼓励他的朋友们说，要有勇气；这个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是非正义的
 ，具有虚假性，是不会长久的。这种观点是真实的。这个拿破仑愈是对人民进行沉重践踏和残暴压制，总有一天人民会对他作出愈益强烈的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怀疑，他不惜失去自己最有利的炮兵阵地，或牺牲一个团的兵力也要把那个德国书商帕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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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这显然是残暴杀害的非正义行为。不论他怎样涂脂抹粉，即使抹上一英寸厚的油彩，也掩盖不了他的真面目。这类残暴行为深深地激怒了人心，每当人们想起他，总是被压抑得怒火满目，——他们等待着时机！这一天终于来到
 ，德国人奋起把他包围了。——诚然，从拿破仑的全程来看，他也做了一些正义的
 事情，做了一些自然法则许可的事情。至于他身上有什么真实性，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无谓的消耗。“事业成功之门向有才能者敞开
 。”这一至理名言，至今仍在到处明确显示出来，可是，他却在极不明确的状态下离去。他好像是一张巨大的草图
 ，是一张粗略勾勒但又无法完成的草图。实际上，哪个伟人不是这个样子呢？也都是在这种粗略的状态下离去，令人遗憾！

按他在圣赫拿岛的表现，他的世界观总是悲观的。他似乎感到极大惊讶：他的一切就这样无可挽回了，他被流放到这个岛上，可是地球照旧绕着自身的轴心在转。他认为法兰西是伟大的，而且是无比的伟大，归根到底，在于他就是法兰西。他说：英格兰本身，天生只是法兰西的附庸，“是法兰西的另一个奥莱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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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拿破仑的本性看来，天生
 就是如此。然而，核对一下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实际情况却是：——我拿破仑囚在这里！他对此迷惑不解，现实不符合他的设想；法兰西并不是无比强大，他不代表法兰西，对这些情况，他都感到不可思议。真是一个“错误的心”，叫他去信从虚谎！ 
 

注



 他身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简洁、明察、果断的意大利人性格，一度坚强而有力，却被法国虚夸的混浊气氛团团围住，多半被融消了。世人不是供他践踏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其捆扎起来，成为他和法兰西的基座，世人所想望的目标是与此完全不同的！拿破仑极其惊讶，但又有何用？他已经穷途末路，而自然照旧有他自己发展的道路。他一旦脱离了现实，他就会被推翻，处于绝望之境而无从挽回。他终于沉沦在那里，感到极度的伤心，在无比悲痛中死去。——这位不幸的拿破仑，好似一件精美的工具，在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以前，就过早地耗费掉了。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伟大人物！


我们
 在这里所说的最后，有双重的意思。因为我们对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英雄们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研讨，最终就要结束了。我对此颇感不安。从事这样的工作，虽有很多苦恼，但苦中有乐。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是严肃和广泛的题目，我把它称作英雄崇拜
 ，并不过分。我认为，这个课题深入到人生道路和世上至关重要的奥秘，这是当前很值得阐述的问题。我们要用六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六天，才能把这个问题讲得更为透彻些。我本指望对这个论题有创新的论述，但不知是否做到了。为了把它讲完，我不得不以粗略的形式作了一个开端。由于表述仓促，讲得片面不清之处，在所难免，有望大家评审和见谅。你们的宽宏、坚忍、诚恳以及寄予厚望的支持与关照，我就不说了。在座的各位有造诣的、杰出的、美好的、博学的以及英国最重要的人物，耐心地听完了我粗略的讲话，我激情满怀，衷心地感谢诸位。最后祝你们大家平安！





[1]
 陪审团一般由12人组成，大陪审团由12—23人组成。——译者



[2]
 英国史上1832年、1867年、1884年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译者



[3]
 弗里德利希·席勒（1759—1805），德国戏剧家和诗人。此处语出自席勒的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见卡莱尔译：《论文集·德国文学概况》。——译者



[4]
 客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译者



[5]
 卡米尔·德穆兰（1760—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律师和新闻记者。1789年发表演说鼓动攻占巴士底狱，任巴黎国民公会代表。后与丹敦等组成“宽容派”，反对雅各宾专政，与丹敦一起被处死。——译者



[6]
 即七月革命。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1830年7月26日国王查理十世宣布解散新议会，限制选举权和取缔一切反政府报刊，激起广大群众极度不满。同年7月27日到29日，巴黎市民起义，三天内推翻波旁王朝，查理十世逃亡，政权落入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七月王朝，即奥尔良王朝，直到1848年二月革命被推翻。——译者



[7]
 尼布尔（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在柏林大学讲授罗马史，著《罗马罗》3卷，开创以批判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先河。——译者



[8]
 拉辛（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法国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诗剧《安德罗玛克》，悲剧《爱丝苔尔》、《菲德拉》等。——译者



[9]
 长裤汉（又译无套裤汉等），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对广大革命群众的称呼。因穿粗皮裤，有别于穿丝绒套裤的贵族或资产者，故名。原为贵族对平民的蔑称，但不久便成为“革命者”、“爱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译者



[10]
 此语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60章第14节。中译本作“屈身来就你”。——译者



[11]
 红白玫瑰战争，是英国15世纪时（1455—1485），两大封建王族争夺王位的战争：一方为兰加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另一方为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故名。简称玫瑰战争。因玫瑰又名蔷薇，故又称蔷薇战争。——译者



[12]
 西蒙·德·蒙特福特战争，是13世纪英格兰贵族蒙特福特（1208—1265）举行的战争。他是反叛亨利三世的首领，击败并俘获亨利及爱德华王子，统治英格兰（1264—1265）。后爱德华潜逃并率军将其包围杀死。——译者



[13]
 劳德（1573—1645），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1633年起），查理一世枢密顾问。因敌视新教，引发主教战争（1639年），1640年以叛国罪入狱后被斩首。——译者



[14]
 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60年王政复辟继位。——译者



[15]
 罗彻斯特（1647—1680），英国诗人，王政复辟时期宫廷中的侍臣和放荡才子，著有讽刺诗《对人类的讽刺》、《呆笨者的历史》等。——译者



[16]
 埃利奥特（1592—1632），英国清教徒，下议院议员，因反对国王查理一世，领导议会向国王递交权利请愿书（1628年）而被囚死于伦敦塔。——译者



[17]
 汉普登（1594—1643），英国国会领袖之一，反对国王查理一世擅自征税，在英国内战中指挥埃奇希尔战役负重伤致死。——译者



[18]
 皮姆（1583？—1643），英国议员，曾经使查理一世接受未经议会同意不得解散议会的法令，是国王企图逮捕的5名议员之一。——译者



[19]
 勒德洛（1617？—1692），1649年曾参与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译者



[20]
 哈钦森（1616—1664），参加处死国王者之一。——译者



[21]
 范内（1613—1662），英国清教徒，议会议员，因反对查理一世及克伦威尔护国政体，在王政复辟后被捕处死。——译者



[22]
 达尔杜夫，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的剧作《伪君子》中的主人公。此人是一个假仁假义的宗教骗子。该剧演出后，达尔杜夫遂成为伪善的同义词。——译者



[23]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者



[24]
 狂暴武士，源出北欧神话。他先使自己狂怒而作战时无须使用盔甲。——译者



[25]
 1643—1648年，英国长期国会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会议，旨在改革不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教义，制定了《威斯敏斯特信纲》等教规，与会者绝大多数为清教徒。——译者



[26]
 伍斯特战役，发生在1651年9月，克伦威尔平定苏格兰王党的叛乱中。——译者



[27]
 亨廷登，是英格兰郡名，克伦威尔出生地。——译者



[28]
 邓巴之围，1650年9月克伦威尔在邓巴被围，后击败英国王党。——译者



[29]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25—1649年在位）。实行反动封建专制、高额税收、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逮捕议会反对派领袖和拒绝纳税者，血腥镇压清教徒。1649年1月30日，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议会判处其死刑被斩首。——译者



[30]
 长老派，英国清教徒之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长老管理教会，只要求国教（即英国圣公会）进行加尔文派的改革，后发展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间一度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议会。——译者



[31]
 独立派，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各个教派独立自主，反对设立国教，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利益，以克伦威尔为领袖。——译者



[32]
 几尼，指1663年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合21先令，1813年停止流通。此币采用几内亚黄金所铸，最初用于几内亚贸易，故名。——译者



[33]
 福克兰（1610—1643），英国国务活动家。——译者



[34]
 奇林沃思（1602—1644），英国牧师。——译者



[35]
 克拉伦登（1609—1674），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英王查理二世枢密顾问官和大法官，著有《英国叛乱和内战史》。——译者



[36]
 如果他为人“掏出心来，让乌鸦们乱啄”，语出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第一章第一场。意为：不掩饰自己的感情，缺少适当的含蓄。——译者



[37]
 该文中，后面还有一句：“也许在使用中过了度，那小指就自行缩回。”丰特奈尔（1657—1757），法国诗人，散文作家。——译者



[38]
 ambition一词，既有“野心”之意，又可作“抱负、志向和雄心”解。——译者



[39]
 白厅，是伦敦的一条街名，英国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指英国政府。——译者



[40]
 所罗门（公元前977？—前932？），犹太史鼎盛时期的国王，以博学多才、聪明智慧著称。《圣经》中说他作“箴言三千句，诗一千零五首”。——译者



[41]
 此语出自《圣经·传道书》（传说是所罗门作）第3章第7节。（中译文：“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译者



[42]
 老伽图，（前234—前149），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他维护罗马传统，鼓吹毁灭迦太基。著有《史源》、《农书》等，为拉丁散文文学的开创者。——译者



[43]
 “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此句出自《圣经·耶利米书》第45章第5节。——译者



[44]
 内克（1732—1804），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总监和银行家。生于瑞士，曾试图进行社会改革和行政改革，1790年辞职隐居瑞士。著有《论法国财政》等书。——译者



[45]
 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6卷。——译者



[46]
 出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节。又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译者



[47]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者，怀疑主义者。——译者



[48]
 见休谟著《英国史》（1754—1762）。——译者



[49]
 安泰，希腊神话中大力士，海神波塞冬和地母盖亚之子。只要他身不离地，就力大无比。后被赫拉克勒斯识破，把他举到高空扼死。——译者



[50]
 奥森，古代传奇《瓦伦廷和奥森》中的莽汉。——译者



[51]
 戴克里先（245—313），晚期罗马帝国皇帝（284—305年在位）。——译者



[52]
 阿盖尔（1598—1661），是长老会首领，被处死。——译者



[53]
 蒙特罗斯（1612—1650），苏格兰将军，内战中支持查理一世，任苏格兰总督和军队总司令，兵败后，被判绞刑。——译者



[54]
 残余议会，即英国共和国时期，于1648年12月驱除约100名赞成同查理一世妥协的议员以后的长期国会。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于1653年4月20日将其解散。——译者



[55]
 1653年12月克伦威尔“任命”自己为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护国公。



[56]
 普赖德（？—1658），英国内战时期议会军军官。1648年12月6日他在士兵的帮助下，清洗下议院中君主派分子，逮捕140多名议员，称为普赖德清洗。——译者



[57]
 戈德温（1756—1836），英国社会思想家，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他是诗人雪莱的岳父。著有《论政治正义，共和国史》（1824—1828）。此书研究1649—1660年克伦威尔父子统治下的共和国史。——译者



[58]
 Barbone是伦敦舰队街的皮革商，是该议会的成员。——译者



[59]
 此处原书第1、2版为“他们任命克伦威尔为护国公，就各自散去”。——原书编者



[60]
 以上一整段话，本书第1，2版中无，是第3版时首次出现的。——原书编者



[61]
 蓬巴尔（1699—1782），葡萄牙国务活动家，1750—1777年当权。——译者



[62]
 舒瓦瑟尔（1719—l785），法国国务活动家，曾掌握路易十五政府的实权（1758—1770）。——译者



[63]
 此处本书原版1、2版原文为：Preshyterian formula（长老派的准则）。——原书编者



[64]
 “与上帝同行”出自《圣经·创世记》第5章第22、24节。——译者



[65]
 布尔林奈（1769—1834），法国外交官，拿破仑的秘书。——译者



[66]
 杜伊勒利宫（Tuileries Palace），法国旧王宫，建于1564年，1871年被焚毁。现在尚存杜伊勒利花园。——译者



[67]
 圣·赫勒拿岛，1815年6月22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再度退位，被流放此岛，1821年5月5日去世。——译者



[68]
 小伍长，是拿破仑一世的绰号。——译者



[69]
 政教协定是1801年，拿破仑与意大利籍教皇庇护七世（1742—1823；1800—1823年［在位］）签订的。——译者



[70]
 据查证，拿破仑的原话还有一句：“50年以后，法国就不再有宗教了。”——原书编者



[71]
 巴黎圣母院，法国著名教堂，建于1163—1257年。——译者



[72]
 老怪物，指教皇庇护七世，世俗名：基亚拉蒙蒂。此处“Chimera”指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译者



[73]
 奥热罗，皮埃尔·弗朗索瓦·夏尔（1757—1816），拿破仑的军官。——译者



[74]
 此话是在拿破仑加冕典礼的第二天，奥热罗回答拿破仑关于典礼的想法。据布尔林奈的《回忆录》等书所述，原话中“五十万”，为“百万”。——原书编者



[75]
 此语源出《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中译本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译者



[76]
 魏玛，德国地名。魏玛公爵名为卡尔·奥古斯特（1775—l828），是歌德的朋友和保护人。——译者



[77]
 帕尔姆（1768—1806），是德国纽伦堡书商，因出售反对拿破仑的小册子（《被蹂躏的德国》），并拒绝说出该书作者的名字，1806年8月26日被拿破仑下令枪决于布劳曼。激起德国人民的愤怒。帕尔姆的故居和德国画家丢勒（1471—1528）的故居一样，成为该城市的名胜之一。——译者



[78]
 奥莱龙岛，法国西海岸的岛屿。——译者



[79]
 此语出自《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1，12节“末日先兆”：“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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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Alighieri 但丁·阿里盖利 26，41，89（第三讲），134



David，the Hebrew King 希伯来王大卫 53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263



Diodorous 狄奥多罗斯 56



Dogberry 道格培里 125



Dominic，Saint 圣多米尼克 134



Eek，Dr. 埃克博士 143



Eliot 埃利奥特 238



Falstaff 福斯塔夫 120



Farinata 法利那 106



Fichte 费希特 91，179



Fontenalle 丰特奈尔 254



Francesca 法朗赛斯加 108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萨克森的选帝侯） 150



Frigga 弗丽加 21



Genlis 热莉丝 213



George，Duke 乔治公爵 161



Gibbon 吉本 259



Giotto 乔托 98



Giovanna 焦凡娜 110



Godwin 戈德温 266



Goethe 歌德 23，41，85，91，120，181



Gray 格雷 39



Grimm 格林 21，27



Grotius 格劳秀斯 50，243



Hager 夏甲 57



Hamlet 哈姆雷特 41，124



Hampdam 汉普登 238，239



Hela 赫拉 23



Heraclius 希拉克略 63



Hercules 海格立斯 156，205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尔德 175



Hogstraten 霍格斯特拉顿 143



Homer 荷马 37，39，94，103，113，128



Hrolf 赫罗尔夫 37



Hume，David 大卫·休谟 167，262（评克伦威尔）



Huss 胡斯 151



Hutchinson 哈钦森 238



Jack 杰克 41



Jean Jacques 让·雅克 （即Rousseau卢梭） 213



Jean Paul 让·保罗 （即Richter里希特尔） 11



Jerome 哲罗姆 151



Johnson 约翰逊 16，49，77，90，125，177 （第五讲），191，193，203，205，210，215，221，250，257，258



Juliet 朱丽叶 120



Julius the Second 尤利乌斯二世 152



Kadijah 赫蒂彻 61，66



Karl Auguest 卡尔·奥古斯特（即魏玛的公爵） 279



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 159



Khosrow 哥士娄（即Chosroes科斯洛埃斯） 63



Knox 诺克斯 132（第四讲），164，261



Kranach 克兰纳赫 163



Laud 劳德 235



Leo Tenth 列奥十世 151



Lockhart 洛克啥特 219



Louis Fourteenth 路易十四 90，231



Ludlow 勒德洛 238



Luther，Hans 汉斯·路德 154



Luther，Martin 马丁·路德 26，49，132（第四讲），146—149，203，229—230



Macbeth 麦克白 124



Magdelena 马达伦娜 162



Marlborough，John Churchill 马尔巴勒，约翰·丘吉尔 125



Mary 玛丽女王 171



Meister 麦斯特 85，91，125



Milton 弥尔顿 188，267



Mirabeau 米拉波 51，90，209，218，220,259



Montrose 蒙特罗斯 264



Morton 莫顿 171



Moses 摩西 53，77，184



Muhammad／Mahomed／Mahomet 穆罕默德 50（第二讲），178，203，209，210



Muhammadanism／Mehometanism 伊斯兰教 48



Murray 默里 175



Napoleon 拿破仑 51,90，96，113,145，157，209，223，225（第六讲）,274



Neal 尼尔 165



Necker 内克 259



Nelson 纳尔逊 37



Niebuhr 尼布尔 231



Novalis 诺瓦利斯 12，66,123，233



Odin 奥丁／沃丁／欧丁 1—48（第一讲），4，49，129，134，143，178



Olaf 奥拉夫 45



Orpheus 奥尔甫斯 134



Osborne 奥斯本 204



Othello 奥赛罗 120



Paley 佩利 87



Palm 帕尔姆 279



Petrarch 彼特拉克 90，101



Phalaris 法拉里斯 200



Pindar 平达 46



Pitt 皮特 193，271



Plato 柏拉图 8



Plutarch 普鲁塔克 212



Pluto 百路督 106



Pococke 波科克 50，243



Pombal 蓬巴尔 271



Pope 蒲柏 39



Pride 普赖德 266



Prideaux 普里多 75



Pym 皮姆 238，239



Racine 拉辛 231



Raphael 拉斐尔 107



Richter 里希特尔 11，160，224



Rochester 罗彻斯特 237



Rollo 罗洛公爵（即Hrolf赫罗尔夫） 37



Rousseau 卢梭 177，193，212



Sale 塞尔 55，74，78



Samson／Sampson 参孙 91，199



Samuel Johnson 萨缪尔·约翰逊 （见Johnson约翰逊） 17



Saxo Grammaticus 萨克森·格拉马蒂克 27，41，93



Schiller 席勒 31，226



Seid 赛德（穆罕默德的信徒） 66，82



Sergius 赛修斯（曾与穆罕默德同住的僧侣） 59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23，41，42，89 （第三讲），94，115，116，134



Silvestre de Sacy 西尔弗斯特·德·萨西 56



Snorro Sturleson 斯诺罗·斯特莱森 19，27，31



Solomon 所罗门 53，93，258



Southey 索塞 193



St.Chrysostom 圣·克里索斯托 12



St.Pierre 圣·皮埃尔 215



Staël，Madame de 斯塔尔夫人 215



Stewart 斯图尔特 219



Tacitus 塔西陀 106



Tartuffe 达尔杜夫 238



Tetzel 台彻尔 141，143，151



Thomas Lucy 托马斯·露西 116，129



Tieck 蒂克 103



Torfaeus 托尔费乌斯 27



Turenne 蒂雷纳 90



Turner 特纳 5



Uhland 乌兰德 40



Ulfila 乌尔费拉 24



Vane 范内 238



Vercell，Madame de 德·维齐丽夫人 214



Verges 弗吉斯 125



Vigil 维吉尔 106



Voltire 伏尔泰 16



Walpole 沃尔波 201



Walter Raleigh 沃尔特·雷利 134



Walter Scott 沃尔特·司各脱61，167，215



Washington 华盛顿 239,263



Watt，James 詹姆斯·瓦特 167





主题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Able-man 能人 229（寻找的途径），225，226



abstinence from wine 禁酒 80



act 行动：三次反抗行动（路德新教、英国清教和法国大革命） 142，273



Adam 亚当 144



adoration 崇拜 13，16，25



Agincourt，bettle of 阿金库尔战役 126



allegory 寓言 6，7，30，35



Almanacs 历书 21



alti guai 深沉的呻吟 102



ambition 野心，抱负 256（克伦威尔）



Anabaptist 再洗礼派 159



anarchist 无政府主义者 233（革命者貌似）



anarchy 无政府状态 142，276



Antichrist 反基督 16



Anti-Laudism 反劳德主义 241（参见235）



Apocalypse 启示录 231（法国大革命）



Appearance 现象 42（外观），91（现象深处），179（费希特）



appetite 肉欲 81（任何宗教不能诱以肉欲）



Arabs 阿拉伯人 54



Ark of Cavenant 约柜 140



Ark of Testimonv 约柜 12



art 艺术 19［潜意识的艺术，指《新埃达》（the Younger Edda）或《散文埃达》（Prose Edda）］



Art of Writing 书写艺术 183（发明中最神奇），184，185



asceticism 禁欲主义 127



Asgard 仙宫 20（北欧神话）



Assuredly 确信 83，84（古兰经的箴言）



Atheism 无神论 199



Atheistic Thinker 无神论思想家 10



Austerliz battles 奥斯特里茨战役 90，277



Balder 鲍尔德 21，40（真诚同情的动人故事）



baresark 狂暴武士 240



Beautiful 美 93（美高于善，美包含善；真正的美，不同于虚假的美）



beauty 美 11，93（深刻的本质）



Bedouin 贝杜因人 55，76



belief 信仰 35（人类信仰史上独特的时代），66（信仰是上帝使人知道神迹——诺瓦利斯语），136，200（信仰过程难描述）



believe 信念 135（不会与祖先的信念完全相同）



Benthamism 边沁主义 198，199，202



Bianchi 白党／比安 100



Black Stone 黑石 56，139



Book 书籍 184（实现奇迹），185，188（也是牧师）；书籍的作者：182（最突出的问题），193（无与伦比的教士）



braverv 勇敢 166（比古代海盗头子逊色）



Brobdignag 大人国，23，41



Bugler 工作笨拙的人 180（费希特论）



Bull 敕令 153



Byronism 拜伦主义 109



Caabah 克尔白 56



Caabah Black-Stone 克尔白黑石 56，139



Caliph 哈里发 115



Canonised 尊为圣者 97



Canopus 老人星 11，139



Cant 假冒为善 141 （Sincere-Cant诚心的伪善）



Capubt-motuum （复Capita mortua）渣滓（古代炼金术中指蒸馏或升华以后的废料）199



Cardinal 红衣主教 97



Catholicism 天主教 117（中世纪的天主教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归因），135（但丁时代的天主教何以不能延续），136，157



Cavalier 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皇党成员，246，264



chants 圣歌，赞美诗 19



chaos 混沌 4



Chartism 宪章运动 202




Chiaroscuro

 
或明或暗

 99（但丁的知识情况）



Chimera 怪物 155（三重冕的怪物），230，278（意大利老怪物——教皇庇护七世）



Christian 基督徒 22，59（基督教Christian Religion），131（民族心声），263（基督徒高尚的心声——克伦威尔的遗言）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3，16，17（神圣的创始人），45（挪威国王的引进），65（基督教的精髓），87（基督教的变态），112（与北欧异教的差异），113（与非正宗基督教的差异）



Commedias that come out divine 神的喜剧（即但丁的《神曲》） 105



conclave 红衣主教团 141



concordat 政教协定 278



Consummation 世界之最后破灭 45



conversion 皈依 70（萨克森皈依基督不是通过讲道），149（路德），244（克伦威尔）



Council 宗教会议：Councils of Trebisond特拉比松德会议26，Councils of Trent特兰托会议26，Constance Council康斯坦茨公会议152



Courage 勇气 112（原始思维主要公认的美德）



Covenanter 誓约派 168



creed 信条 18（挪威人的），240—241（加尔文教派的）



Criticism，philosophy of 批判主义的哲学 31



crosier 权杖 174



Cyclopædia（=encyclop（a）dia） 百科全书：80（容易忘记神性）274



Day：Great Dav 世界末日大审判 83



Death： 死神23；穆罕默德论人生与死亡62；Sentence of Death末日判决 232



decree 天意 72



definition 94 （多少都带随意性）



Democracy 民主 188（不可避免）



Devil 魔鬼160（路德蔑视魔鬼留下的奇特纪念品）



Diet of Worms 沃尔姆斯会议 154



dignitary 显贵要人 14（好比钞票代表金子）



Dilettantism 浅尝辄止／浅薄涉猎 84



deliquium 狂热状态 49



Dios 上帝／神 31



disorder 无序 173，233，234



ditch 壕沟：the ditch of Schweidnitz施韦德尼茨的壕沟137，168



divineness 神性 80（容易忘掉）



Divine Right 神权 228



Divinity 神 29



Dominic，Saint 圣多米尼克教派 134



Doom 末日审判 231



doubt 怀疑 200（怀疑本身并非罪过）



duel 决斗 70，71（自然是决斗的公断人）



duration 绵延 44



duty 义务 35（道德义务），72—73（最好界定），112（人类义务律法——基督教象征）



effluence 流出物 13（忠诚——英雄崇拜的流出物），29（奥丁——神的流出物）



Egoism 唯我主义 213（卢梭的缺陷）



eidolon 幻想的形象 138



Elector 选帝侯 171



Encyclopedism 百科全书派 17



eternity 永恒，永生 10，83，84，165，203（时间在两个永恒间的闪光），212（永恒中不会没有北极星），245



etymologist 词源学家 21（格林）



etymology 词源学 27（格林以词源学否定奥丁）



Evil 恶 35（古代北欧人观点），111（但丁论）［参见Good善］



Existence 生存 135（但丁论人类的生存）



fable 寓言，30，35，46



faculty 才能 121 （给莎士比亚才能的定义——超凡的智力）



Faith 信仰 35（与寓言），117（但丁歌颂的主旋律——基督教信仰）



fancy 幻想 8，122



fast 斋戒 80



Fatish 偶像 140



Feudalism 封建主义 136（封建主义的末日），157



Flight 出逃 69，73（麦加迁徙）



form 形式，仪式 158（Romish forms〈贬〉天主教仪式），198（旧形式毁灭不等于永恒实体的消亡），236（真正的与不真实的形式），237（清教的形式）



formula 准则 207



formulism 公式主义 240



Francesca and her lover 法朗赛斯加和她情人108（故事）



Freemason 共济会成员 117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136（宣告封建主义的末日），157（新教生命力的很重要标志），164（卢梭被迫以悖论激发），202（根源），216（狂热鼓吹者——卢梭）；142，273（第三次反抗行动）



Frigga 弗里嘉 40（白神的母亲）



Gabriel 加百利 65，76



Gehenna 盖汉纳 111



Ghibelline 皇帝派 100



gift 天赋，赠与 121（自然本身的天赋——各类英雄的首要素质），118（莎士比亚是大自然慷慨的赠与）



gifted man 天才人物 107（在于看本质）



Globe Plaghouse 环球剧院 126（与莎士比亚的关系）



God 神，上帝 3（pluralitv of Gods多神），10（Almightv God全能的上帝），12（Highest God至高无上的上帝），21（God Donner or Thor唐纳神或托尔神；God Winsh or Wish希望之神），21，40（White God正直之神／白神／昼神），45（Supreme God至高无上的神），45（与巨人决斗），52，138，139，155（Word of God上帝的道），218（Peasant-god农民之神——彭斯），228（道德行为中上帝的约束力）



Godhood 神性 199（排除神性是最严重的错误）



Good 善 35，64，111（但丁论善恶，万物之两极），114（穆罕默德把善恶混为一体）



Grand-Monarque 伟大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四的称号）211（仆人眼里无君主）



Guelf 教皇派 100



guillotine 断头台 216



Habeas-Corpus Act 人身保护法 168，238



Hall of Odin 奥丁神殿 36



hallucination 幻觉 4



Heshem 哈西姆家族 58



heart 心声 207（约翰逊道出自然的心声）



heathen 异教徒 22，139



heathenism 异教 3，199



Heaven 上帝，天堂，天国 12（对人的膜拜，就是对上帝的尊敬），63（穆罕默德关注天堂），102（但丁的天堂），127



Hegire 希吉拉 68，69



Hela 海拉／赫拉 36，40，117，196（死亡女神）



hell 地狱 63，85（穆罕默德论），102（但丁论）106（Hell of Dite地帝城）



hero 英雄 六类英雄：1（神明英雄），48（先知英雄），89（诗人英雄），132（教士英雄），177（文人英雄），225（帝王英雄）；63（英雄的首要特征），178，195、196（文人英雄不幸的遭遇）；197（Half-Hero不完全的英雄），249（Sham-Here伪装的英雄）；211，239，249（贴身男仆眼里无英雄）



Heroarchy 英雄统治 13



heroic quality 英雄品德 179



heroism 英雄行为，英雄品质 2，4，63，96，196，225



hero-worship 13（社会的基础；基督教的萌芽），18（没有英雄崇拜就没有人类历史），48（第二阶段），141，145、146（如伺理解），232（无比珍贵）



history 历史 15（世界历史）



Hedman 受雇佣的捉刀人 180 （费希特论）



Homoiousion 本体相类 72，73



Homoousian 本体同一 72，73



Humility 谦卑 137（基督教的谦卑，更高贵的勇敢）



Hymir 海米尔 21，41



Hynde Etin 海因德·埃丁 41



hypochondria 忧郁症 244，250（克伦威尔患）



hypothesis 假设 5（关于异教的假设）



Iconoclast 反对崇拜圣像者 235



Idea 理念 91，179，181，182（世界的神圣理念——费希特）



idol 偶像 64，138，139



idol-breaker 捣毁偶像者 153（路德）



idolatry 偶像崇拜 62（阿拉伯人），72（毫无意义），138，139，140，236



Igdrasil Tree 伊格德拉西尔树 23，116，117,196



image 偶像 139



imagination 想象 122



imbroglio （意）错综复杂的局面（或情节） 7



immensity 无限 10



impersonation 人格化 20



inane 无限的空间 79



Incarnation 化身 5



Independence 独立 142，145，246（独立派）



Independent 独立派 246，281



Indulgence 赦罪券 151，152 （参见Pardom of Sin）



Inferno
 
地狱

 104



infinite 无限 86,133



infinitude 无限 94（诗人身上的特性）



insight 洞察力 122（不同形态），127（莎士比亚）



Intellect 智者 123（莎士比亚）



Invisible 上帝 3



Ishmael 以实玛利 11，57，183，190（Ishmaelites以实玛利的后代）



Islam 伊斯兰教 64（歌德论），65（伊斯兰教的精髓），65（基督教的一种形式）



ism 主义 5



Jötun 巨人，巨魔，20，40（the country of Jötuns巨人国），42 Jötun-land（巨人国），45，138，148



Jötunheim 巨人国 44



Judgment，the Day of 世界末日审判 83，86，106，163



Judgment，Private 自我判断 141，142，143



Justice 正义 45



Justice，Everlasting 最后的审判 111



Keblah 喀巴拉 57



Khadijah赫蒂彻 61



King 国君，国王，帝王14（有见识和有才能的人），225（第六讲），227（君权神授），228，229（教会的领袖）



Koresh，Quraish，Quraysh 古莱氏部落，古莱氏人58，63，141



Lamaism 喇嘛教 5，6（有某种真实性）



language 语言 45



laughter 笑，笑声 125（笑意味同情。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laurel 月桂树 98 （象征荣誉——但丁）



lavation 沐浴 80



law 法则,法律，规律，律法51（Nature' slaws自然的种种法则），64（the Law of the Whole总法则），65（Law of World宇宙法则），215（世界没有法律——莎士比亚剧中语），227（Law of Gravition万有引力规律）；265 the Law of God's Gospel（上帝福音的律法）；269（Christ's Law基督的律法）；269（Law of this Land祖国的法律）。



Liberty and Equality 自由与平等 142，145



life

1


 人生 148（路德），134（但丁歌颂人生哲理），134（莎士比亚歌颂人生实践）



life

2


 生命 34，62，115—116（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



lily 百合花 93（《圣经·马太福音》语），187



Literature 文学 157（德意志文学），167（苏格兰文学），187（自然的启示），215（绝望文学）



Logic 逻辑 65（最严密的），99（亚里士多德的）



Loke 罗克（即守护神Demon） 20



lore 口头传说 39（古代北欧传说）



loyalty 忠诚 13（英雄崇拜的流出物）



Maker 创造主 203（卡莱尔坚信）



Malebolge Pool 马纳波其之渊 102（地狱中第8圈名称），135



man 人 52（伟人的首要定义），58（Ten Men十圣人），58（Divine Man in Judea犹太人耶稣），177（Man of Letters文人学者。第五讲），190（文人的至上地位），191（文人的贫困）



manifestation 显现 79



Mayflower 五月花号 165



mechanism 机械性 199（宇宙中的机械性）



Medinat al Nabi 麦地那—安—纳比（意即先知之城） 69



meditation 沉思 42



melody 旋律 95（隐藏在事物最深处的奥秘）



Mendicant Orders 托钵僧教团 191




Midgard-snake

 
米德加蛇

 （即the Great World-serpent尘世巨蛇） 44



miracle 奇迹 10



miraculous 神迹 79



missionary 传教士 21



monk 修道士 148（路德）



Moral Law of man 人的道德规范 112（基督教）



morality 道德 122（没有道德就不可能有智慧）



mosque 清真寺 67，82（穆罕默德最后一次去）



motive 动机 199（动机论）



Mountain of Purification 净界山 109，136



Mythist 神话学家 31（古希腊的）



mythology 神话 1，18（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20（Northland Mythology北国神话，主要特征：自然的人格化），25（北欧神话之源）



Mythologist 神话学家 184



mythuses 神话 38（北欧神话与印度神话的近似关系）



Nanna 娜娜（白神波尔德的妻子） 40



Napoleonism 拿破仑的专制统治 279



nature 自然 12（人类幼年时期对自然中神性的感受），20（北国神话把自然人格化），62（大自然深处的声音），68（真理出于自然本身），80（穆罕默德确信自然力和自然法则），90—91（自然界造就伟人的多样性），123（自然的心声——莎士比亚），129（自然力——伟大人物的渊源），164（自然之子——路德），205（在虚伪时代自然之子的再现——指三位文人英雄）



necessity 必然性 64，135（万物的本性）



Nemean Games 尼米亚竞技会 46



Neptune 尼普顿 46（海神）



Neri 黑党／内里 100



nescience 无知 9



Nessus-shirt 涅索斯衬衫 205



Nestorian 聂斯脱利派 59



New 新事物 157，158（充分肯定）



nomenclature 术语 10（无神论的科学术语，不能自圆其说）



Nonentity 非存在 181（费希特），274（虚无）



Norn （北欧神话中）命运女神 23



Nothing 虚无 79,231



Order

1


 有序，秩序 173，233，234



Order

2


 教团 150（奥古斯丁教团与路德）



Odinism 奥丁精神 143



Old 旧事物 157，158（应正确对待），206（约翰逊深信）



Originality 创造性 179，206（本质不在于新）



paganism 异教 1，4，5，6，18，22，112（本质；与基督教的差异）



Pandora's Box 潘多拉盒子 196



Paradise 天国 85（穆罕默德）



Paradiso 天堂（但丁） 104，108



Paradox 悖论 193



Pardons of Sin 赦罪券 141



Parliament 议会 188（旧时的议会），260，264，266（Rump Parliament 残余议会），265（Long Parliament 长期议会）；267、269、271（克伦威尔的三个议会）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56，126（莎士比亚）



Peace 安宁，和平 85,157（路德）



Petit Caporal 小伍长 277（拿破仑一世的绰号）



Phalaris-Bull 法拉里斯铜牛 200



Phantasm 幻影 140



phenomenon 现象 42



Phoenix fire-death 凤凰自焚 45



Pit 地狱 160（路德）



Poem 诗歌 19，113，114（但丁的诗歌价值）



poet 诗人 19（斯堪的纳维亚的诗人），52，89（诗人英雄的特性），91（和先知的区别与联系），93（不可能完美无瑕），94（世界诗人——卡莱尔借用莎士比亚用语），95（预言家诗人），95（以音乐方式思想的人），120（首要才能），160（路德）



poetry 诗94（真正的诗与纯言语的区别），95（有音乐的思想），97（Saint of Poetry诗圣——但丁、莎士比亚）



Pope 教皇 5，97



Popedom 教皇制度 157



Popery 教皇制 150，157



portrait 画像 98，99（但丁），163（路德）



prayer 祈祷，祷词 80（穆罕默德教一天五次），82（穆罕默德的遗言）



Presbyterianism 长老会教义 164，246（长老派）



Presence 显现 180（上帝的显现——费希特）



Presidents of the City-Watch 守城官 125



Pride's Purges 普赖德清洗 266



priest （传）教士 132（人民的精神首领），133（教士的最终目的），127（中世纪天主教的传教士——但丁），127（宇宙教会的传教士——莎士比亚），128（人类传教士）



Priestcraft 教士的权术 4



Priesthood，perpetual 永恒的教士 180（文人学者）



printing 印刷术 183（产生），186



Private judgment 自我判断 162



Progress of the Species 物种进化 135



property 属性 412（事物不能离开属性——黑格尔）



proPhet 先知 52，66，113（古代先知），127（有特色的先知——莎士比亚），128（上帝的先知——莎士比亚）；132（精神领域中许多首领之王），169（民族先知——诺克斯），250（不善辞令的先知）



Prosbyterian party 长老派 281



Protectorship 护国公 264，309



Protestantism 135 （何以需要新教），141，142（成为以后欧洲历史发展的根源），151（新教改革的原因），155，156（新教的影响），157（新教生命力的重要标志），26l（新教的顶峰），273（新教运动的三次行动），164（新教退化）



Providence 上帝 5，14，66



psalm 赞美诗 53（《圣经·旧约·诗篇》），127（宇宙赞美诗）



Punctum Saliens
 
奇特之点

 194



Purgatory 净界 102（但丁）



Purgatorio 净界 104，135



Puritan 清教徒 88，139，165（清教徒史），237，238（清教徒的昭雪），240



Puritanism 清教 132，164，237（与形式）



quackery 骗术 4



Ragnarok or Twilight of the Gods 世界的最后破灭 44，45



Remadhan 斋月 63，86



reality 现实，实在 147（不惜任何代价认识现实——路德），179（费希特），231（外表的东西不等于现实），237（实在与外表不能分离）



Reformation 基督教改革运动 132，167（对苏格兰的影响），229



Reformer 宗教改革家 133，134



religion 宗教信仰，宗教教义 2，3（noreligion非宗教信仰），4，7（Pagan Religion异教信仰），35（人类宗教发展史的里程碑），80（穆罕默德教义）



repentance 忏悔 53，109，110（但丁对入净界忏悔的描述）



reprobation 惩恶、惩罚 84（穆罕默德），149（永恒惩罚）



reticence
 
含蓄

 253（论克伦威尔）



Revelation 神启，启示 12（上帝可见的启示），127，187（连续的启示），233（肉体的神启——诺瓦利斯语）



revolution 革命 136，168（C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另见French Revolution］



revolutionist 革命家 158（一般经历）



Reyrnard 列那狐 123



Rime 莱姆（巨人白霜） 20



Rune 如尼文（北欧古文字） 31（奥丁创造），33，183，184



Sabeans 古也门人 11，55



Sagas 中世纪北欧传说／音译：萨迦 19



Salam 色俩目 85



Salt of the Earth 社会精英 258



Salvation 救世 84（穆罕默德）



Sansculotte 长裤汉／无套裤汉 232，273



Sansculottism 急进共和主义，急进行为 145，227，234，273



satirist 讽刺家 92



savage 野蛮人 20



save 得救 203



saviour 救星 15



sceptic 怀疑主义者 96（怀疑主义者的浅薄见解），127（评莎士比亚），188（法国怀疑论者——伏尔泰）



scepticism 怀疑主义 3，51（时代），197，200（道德上的表现），202（怀疑主义的世界），203，211，228，239，240，248



School-divinity 经院神学 99



science 科学 9，22，23，80（容易忘记神性）



secret 秘密 91（宇宙的公开秘密——歌德语），132，187



sectarianism 宗派主义 56



self 自我 65（自我否定），65（自我虚无），77，122



sensuous nature 感性的性质 112



sentimantalism 感伤主义 203



Serpent，the Great World 尘世巨蛇 44



Shekinah 舍金纳 12



silence 沉默 115（沉默的帝国），258（《圣经》语，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sin 罪恶 138 （阳光下万恶之首——《圣经》语，参见本书《圣经》引语索引）



sincere 真诚 107，144（伟人的首要条件），170（英雄的首要特征——诺克斯），202（世界会重新转向）



sincerity 真诚 35，52，62（有某种神性），179



Skald=Scald （古代北欧）吟唱诗人 37，196



Skrymir 斯克里默（巨人） 42，43，44



society 社会 13（奠基于英雄崇拜）



song 歌，诗歌，歌曲 94，95（深刻歌曲的含义），103（好诗都是歌；歌是英雄诗体的语言），99，102，103,112（神秘莫测之歌——《神曲》），104（真正的歌——《神曲》），117（但丁歌曲的主旋律），117（莎士比亚歌颂）



soul 灵魂 34（人类历史之魂——英雄崇拜），153（拯救人的灵魂——路德），178（众人之魂——文人英雄）



sovereign 统治者 142（虚伪的与真正的）



speach 语言 31（第二种语言），95（一切语言有歌的因素），186（讲演的独特用处）



Sphere-Harmony 天体的和谐 95，188（莎士比亚、歌德）



spiritual 精神的东西 142



spiritual paralysis 精神麻痹（瘫痪） 196,197



spokesman 代言人 112（但丁，中世纪的代言人）



star 星 103 （但丁老师的箴言：你跟着你的星……）



Star chamber 星法院 165



Stümper 砍伐树桩的人 180（费希特论）



substance 实体 198（永恒实体）



Suffering 苦难 105（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完善——《圣经》语）



Surpernatural World-Cathedral 超自然的世界大教堂 105



Sympathetic 同情 107



Syrian formulas 叙利亚教派的空洞形式 73



Temple 神殿 12（宇宙中只有一座神殿）,72（世界神殿）



terza rima 三行体诗 104（但丁）



theocracy 神权政治 175,176，261



theology 神学 185 （阿贝拉的形而上学神学）



theorem 定理 135（宇宙的定理）



Thialfi 席阿尔费 42



Thor 托尔神 39—45，138，148，158



thought 思想，思维 92（上帝的思想），94（一种有音乐和谐的思想），105（痛苦的产物），112（原始思维），189（人做的一切都是思想）



time 时间 14，44



tolerance 宽容 172（诺克斯）



Tophet 地狱 127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超验哲学 179



transcendentalism 先验主义 97



truth 真理 31（美学真理——席勒），65，84，156（真理的给予者），197（貌似有理，以票数多少为准），204（永恒真理的代言人），208（约翰逊坚持真理）



Twilight of the Gods 世界的毁灭 45



ultimus Romanorum 罗马风格的人物 212（老塞缪尔）



unconscious 潜意识 129（穆罕默德真正伟大之处），208



understanding 知性，理解力 52，65（使人聪明）,118（莎士比亚与培根媲美），122，194



universality 普救思想 56



universe 宇宙，世界 4（宇宙论），6，7，10，24，34（宇宙和生命的重大奥秘），45，62（宇宙是什么？），91（神圣奥秘），92（上帝思想的体现），135（无限）



university 大学 185，186（产生与发展）



unseen Holy 幽冥的圣灵 132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87（边沁），198（走向新信仰的探索）



valet 贴身男仆 211



Valkyr 瓦尔基莉 36



valour 勇敢 38（真正的勇敢与凶恶有别,是一切的基础），40（勇敢是同情的基础，又是真理和人一切崇高品格的基础），47（勇敢的神圣化），137



vates 预言家 91，92（先知预言家与诗人预言家）



Vauxhall 人间乐园 93，216



verse 诗 19



Vicegerent 代言人 153（上帝的代言人）



view 观点 135（不能把宇宙包括穷尽）



virture 美德 113（原始思维）



vision 洞察力 118（莎士比亚），121（衡量人的正确尺度）



voice 心声 131 （表述民族心声的人）



Voltaireism 伏尔泰主义（学说） 16，164



wager of battle 决斗断讼 151，165，246



Wagrams 瓦格兰姆战役 277



war 战争 234（玫瑰战争、蒙特福特战争、清教徒战争），235（信仰反对无信仰的战争），159（农民战争）



Watches with dial-plates of transparent crystal 有透明刻盘的钟表（歌德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120［卡莱尔以此评歌德］



Well Zem Zem 渗渗泉 56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 127



Westminster Confessions 威斯敏斯特忏悔 241



wisdom 智慧 65（上帝向尘世启示的最高智慧）



witchcraft 巫术 199（巫术还崇拜有生命的魔鬼。批判排除神性的机械论）



Witenagemote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会 188



Worcester Fight 伍斯特战役 244，280



world 世界 102（永恒世界、暂时世界），110（无形世界），111（精神世界）



World-Voice 万众之声 116



World-Machine 世界机器 196



worship 崇拜 141



wrong 邪恶 87，228（魔鬼的邪恶）



Yimer 伊默 23（创世之神）





《圣经》引语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coal



“a live
 
coalfrom the alter

 ”（“
 
来自云坛

 的一块烧红的炭”） 187 （《旧约·以赛亚书》）



crackling



“the
 
crackling

 of thorns under the pot”（［笑意味同情，善良的笑声，不是］“釜底荆棘的爆裂声”） 125 （《旧约·传道书》）



denieth



“Whosoever
 
denieth

 me before man！”（“凡在人面前不认我！”） 155 （《新约·马太福音》）



Fire



“a secred Pillar of
 
Fire

 ”（“一条神圣的火柱”） 180 （《旧约·出埃及记》）



flesh and blood



“We are to take no counsal with
 
flesh and blood

 .”（“我们不要去与凡人商量。”） 65 （《新约·加拉太书》）



God



“Walking with
 
Gad

 .”（“与上帝同行。”） 274 （《旧约·创世记》）



imspiration



“the
 
imspiration

 of the Almighty”（“全能者的气息”） 65 （《旧约·约伯记》）



Kingdom



“Thy
 
Kingdom

 come.”（“愿你的国降临。”） 259 （《新约·路加福音》，《新约·马太福音》）



light



“God said，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119 （《旧约·创世记》）



lily



“Consider the
 
lilies

 of the field；they toil not，neither do they spin：yet Solomon in all his glory was not arrayed like one of these.”（“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就是所罗门王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花一朵呢。”） 93 （《新约·马太福音》）



man



1.“the
 
man

 according to God's own heart”（“遵行上帝意旨的人”） 53 （《新约·使徒行传》）



2.“It is not in
 
man

 that walketh to direct his steps.”（“人不能支配自己的一生。”） 53 （《旧约·耶利米书》）



neck



“the Horse——‘hast thou clothed his
 
neck

 with thunder’？”（“马颈上
 
飞舞的骠毛

 ，是你替它披上的吗？”） 56 （《旧约·约伯记》）



seek



“Seekest thou great things，
 
seek

 them not.”（“你为自己图谋大事么，不要图谋。”） 258—259 （《旧约·耶利米书》）



silence



“There is a time to speak，but also a time to keep
 
silence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258 （《旧约·传道书》）



sin



“It is the chief of all the
 
sins

 that see done under the sun.”（“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138 （《旧约·传道书》）



spear



“He‘laughs at the shaking of the
 
Spear

 ！”’（“它向掷过来的短枪发出冷笑！”） 56 （《旧约·约伯记》）



strong delusion



“‘
 
Strong delusion

 ’，that he should believe the thing to be which is not！”（“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280 （《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



suffering



“to become perfect through
 
suf f ering

 ”（“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完善”） 105 （《新约·希伯来书》）



temptation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不要带我们进入诱惑之中。”） 278 （《新约·马太福音》）



trust



“Though He slay me，yet will I
 
trust in

 Him.”（“即使他杀了我，我仍要信任他。”） 65 （《旧约·约伯记》）





书名索引



（下列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切口处）


Account of his Embessv塞缪尔·特纳著《出使记事》 5



Book of Job《圣经·约伯记》 56



Contract-social卢梭著《社会契约论》 214



Costus of Venus席勒著《维纳斯的腰带》 31



Dictionary约翰逊著《词典》 210



Divine Commedia／Divine Comedy但丁著《神曲》 100，102，112（属于基督教10个世纪），135



Inferno但丁《神曲·地狱篇》 109，110



Purgetorio但丁《神曲·净界篇》 109



Paradiso但丁《神曲·天堂篇》 109，110



Edda《埃达》／《伊达》（古代冰岛文学名著）：



the Elder Edda《老埃达》；又作Poetic Edda《诗体埃达》，一译：《伊达诗集》



the Younger Edda《新埃达》，又作Prose Edda《散文埃达》，一译：《伊达散文集》 19，26，35，39



Emile，outraité de L 'éeducation卢梭著：《爱弥尔，关于教育》 214



Heimskringla斯诺罗著《挪威诸王史》，又译《海姆斯克林拉》《挪威历代国王传奇》 27



Hamlet莎士比亚著《哈姆雷特》 93



Koran《古兰经》 73，74，75



Life of Bratus普鲁塔克著《布鲁图传》 212



Navum Organum培根著《新工具》 118，120



On the Nature of the Literarv Man费希特著《论学者的本质》 179



Pilgrims Progress班扬著《天路历程》 7



Republic or on Justice柏拉图著《理想国》 8



Scripture《圣经》 155



Sonnets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124



Table-Talk路德著《席间漫谈》 162



Völuspa Song（《老埃达》中的）《瓦洛斯帕》诗歌 45





卡莱尔生平、思想和著作年表



1795年12月4日，托马斯·卡莱尔生于苏格兰西南部登佛里斯州埃克尔费亨村，父James Carlyle，母Margaret Aitken，二人生有9个孩子（4子5女），托马斯是长子。

（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第一部出版，勃斯韦尔死，诗人济慈生）

1801年（六岁）卡莱尔未来的妻子Jane Baillie Welsh珍妮·韦尔什出生。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王国成立）

1802年（七岁）到霍坦姆村教区小学上学。

1803年（辉格党刊物《爱丁堡评论》问世）

1805年（德国作家席勒去世）

1806年（十一岁）父亲对卡莱尔寄予希望，送他进城，入安南文法学校。

1809年（十四岁）进入爱丁堡大学文科读书。

（英国诗人丁尼生诞生）

1812年（十七岁）暑假期间，继续留校读书，读苏格兰唯心主义学派著作，读伦理哲学，补读休谟、吉本、莎士比亚著作。

1813年（十八岁）夏季，参加宗教测试（父亲希望卡莱尔长大后，做教牧人员）。

1814年（十九岁）未获学位，即离开爱丁堡大学，成为安南学校的数学教师。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死）

1815年（二十岁）做石匠的父亲詹姆斯移居离埃克尔费亨村西北二英里的梅因希尔村务农。圣诞节时，托马斯·卡莱尔首次会见埃德华·艾尔文牧师，后成为挚友。

（滑铁卢之战，联军击败拿破仑）

1816年（二十一岁）11月任克科迪学校的校长。

1817年（二十二岁）卡莱尔不再考虑担任神职。读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

1818年（二十三岁）11月移居爱丁堡，任私人家庭教师，初次患消化不良症。

（经典作家马克思诞生）

1819年（二十四岁）开始学习德语，由文化而哲学，成为“唯一直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马克思恩格斯语）。思想上对宗教产生怀疑，开始学习法律。

（评论家罗斯金生）

1820年（二十五岁），向《爱丁堡百科》投稿，撰写“孟德斯鸠”等条目。

（经典作家恩格斯诞生）

1821年（二十六岁）5月末，经艾尔文牧师介绍，初次会见珍妮·韦尔什。

1822年（二十七岁）2月，经艾尔文介绍，在富有的布勒家担任家庭教师。夏，史称“利斯道上顿悟”，即在蒙丁堡市得斯港散步时，内心突然经历了对于宗教从“永远否定”到“永远肯定”的转变。后写作短文评歌德的《浮士德》

（诗人阿诺德生，诗人雪莱死）

1823年（二十八岁）《席勒生平》在《伦敦评论》上发表。

1824年（二十九岁）翻译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去伦敦的Highgate拜访诗人柯勒律治。

（诗人拜伦逝去）

1825年（三十岁）从事德国小说的翻译。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去世）

1826年（三十一岁）卡莱尔一家离开Mainhill，移居Scotsbrig。

10月17日，卡莱尔与韦尔什结婚。迁往爱丁堡的Comely.Bank 21号新居。

1827年（三十二岁）1月—6月写作自传体小说Wotton Reinfred（未完成）。春，与杰弗里相识。

6月，把最初的论文《里希特（让·保尔）》投给《爱丁堡评论》。选译的《德国小说》出版。“在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马克思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321页）。

1828年（三十三岁）5月6日，因经济拮据，移居克雷根帕塔克，6月热心地为杂志写稿，评彭斯的文稿在《爱丁堡评论》发表（后收于《过去与现在》）。

1829年（三十四岁）4月，评伏尔泰一文在《外国评论》发表。6月，写《时代的象征》，抨击社会。

1830年（三十五岁）致函歌德；《论历史》在《弗雷泽杂志》发表。秋，开始写作《旧衣新裁》。

1831年（三十六岁）8月带着《旧衣新裁》原稿赴伦敦。会见密尔。《十四十五世纪德国文学》发表于《外国评论季刊》。

1832年（三十七岁）1月22日父詹姆斯去世（73岁）。3月，卡莱尔离开伦敦。

（歌德、司各脱、边沁等逝世。选举改正法案通过）

1833年（三十八岁）开始对法国大革命发生兴趣。8月，接受美国作家、思想家爱默生的访问。《再论历史》发表于《弗雷泽杂志》。11月，同刊登载《旧衣新裁》稿。

（牛津宗教活动开始）

1834年（三十九岁）春，决心移居伦敦，以写作为生。6月10日迁居伦敦郊外切尔西区的切内街5号（后为24号）。9月开始写作《法国大革命》。12月牧师艾尔文逝世。

1835年（四十岁），《牧师艾尔文之死》在《弗雷泽杂志》发表。得到密尔的支持，确定写作《法国大革命》。偶与斯特林家人相识。3月6日，此前写好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原稿在密尔家被仆人误烧毁。会见诗人索塞及华滋华茨。

1836年（四十一岁）《旧衣新裁》在美国出版。结识诗人泰勒。

1837年（四十二岁）1月12日，《法国大革命》写完。5月，发表第一组关于德国文学的讲演，六次。听众有：斯特林父子，马志尼、萨克雷、亨特、福斯特等。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1838年（四十三岁）5月，发表第二组关于欧洲文化史的讲演，十二次。《旧衣新裁》及《评论选集》出版。

（宪章运动爆发。6月，维多利亚女王加冕）

1839年（四十四岁）5月，发表第三组关于近代欧洲革命的讲演，六次。《宪章运动》出版。各方友好劝卡莱尔赴美讲演，未成。

1840年（四十五岁）5月，发表第四组关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讲演，六次。秋，开始关于克伦威尔的研究。

1841年（四十六岁）托利党议员米尔恩斯评论《宪章运动》并邀卡莱尔同游约克郡。3月，《论英雄与英雄崇拜》出版。去克伦威尔转战的各地考察旅行。秋，写作《过去与现在》。

1842年（四十七岁）2月岳母去世。卡莱尔游历比利时。

1843年（四十八岁）春，《过去与现在》出版。恩格斯于1884年发表书评，认为“卡莱尔这本书是唯一能够动人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具有人的思想方式的一本书。”“托马斯·卡莱尔起初也是托利党人，”——“他始终比较靠近托利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26页）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卡莱尔的思想观点，指出“他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而且是德国泛神论的思想方式”。（同上第646页）这是卡莱尔的历史观的基础。又着重指出“一方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同上第647页）12月中旬，放弃有关清教徒革命和共和国史的写作计划，拟订计划编纂克伦威尔的书信和演说集。

1844年（四十九岁）发表《长期国会一次选举》（刊于《弗雷泽杂志》）。9月，约翰·斯特林去世。

1845年（五十岁）8月下旬编写完《奥利弗·克伦威尔书信和演说集》一书，11月出版。对普鲁士极感兴趣，颇想一游。此后五年，一直未写作。

1846年（五十一岁）家庭里开始洋溢着和平气氛。前往北爱尔兰旅行。

（谷物条例被废止）

1847年（五十二岁）卡莱尔接待爱默生二度游欧。爱默生发表系列讲演，卡莱尔作陪。

1848年（五十三岁）4月，进城观看宪章运动的示威。

（莫利斯、金斯莱、拉德罗等开创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国王退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

1849年（五十四岁）6月弗劳德初次会见卡莱尔，从6月到8月约六周在爱尔兰旅行。12月在《弗雷泽杂志》上发表《黑人问题》。

1850年（五十五岁）从1月到7月出版《当代评论》系列小册子八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卡莱尔等资产阶级“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

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书评“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文中指出：前期“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与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做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0页）。同时又不放过卡莱尔思想的两重性，指出：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劳动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又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只有伟人或英雄人物才是决定历史前进的主宰。

（杰弗瑞，华滋华茨，保守党领袖Peel等去世）

1851年（五十六岁）从1月到3月间写作《斯特林传》，同年出版。12月，赴巴黎旅行。开始构思有关腓德烈大帝的写作。

（英国举办世界大博览会）

1852年（五十七岁）阅读有关腓德烈大帝的图书资料，从8月下旬到10月中旬首次去德国旅行，凭吊腓德烈战场。

1853年（五十八岁）12月卡莱尔的母亲去世（83岁）。即席讲话，关于黑人问题。

1854年（五十九岁）开始写作《腓德烈大帝》，收到狄更斯《艰难时世》，系作者题献给卡莱尔的。

1855年（六十岁）从年底起，卡莱尔夫人开始把郁闷的心情写进日记，到翌年夏天继续记日记。

（刘易斯著《歌德生平与著作》出版）

1856年（六十一岁）卡莱尔著作普及本开始出版。

1857年（六十二岁）5月，Lady Ashburton去世。此后卡莱尔家中再次恢复和平。与密尔来往减少，关系疏远。

1858年（六十三岁）8月到9月为了写作，再次赴德旅行，10月，《腓德烈大帝》第一、第二卷出版。

1859年（六十四岁）（密尔发表《论自由》，引起争论）

1860年（六十五岁）弗劳德接任《弗雷泽杂志》主编，此后，常来拜访卡莱尔，作长谈。

1861年（六十六岁）（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1862年（六十七岁）《腓德烈大帝》第三卷出版。卡莱尔右手颤抖，影响写作。

1863年（六十八岁）发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卡莱尔夫人坐车外出，不慎受伤。

1864年（六十九岁）10月，卡莱尔把自己专用的马车赠给夫人。《腓德烈大帝》第四卷出版。

1865年（七十岁）1月，《腓德烈大帝》写完，第五、第六卷出版。11月，当选为爱丁堡大学的名誉校长。

1866年（七十一岁）3月29日，从伦敦前往爱丁堡就职。4月2日，发表就职演说，7日出发去Scotsbrig，同月21日，卡莱尔夫人去世（65岁），英国女王为此给卡莱尔写来慰问信。23日，卡莱尔回到伦敦。同月26日，卡莱尔夫人葬于Haddington。

1867年（七十二岁）8月，《论书的选择》（就职演说文本）在《麦克米伦杂志》发表。

1868年（七十三岁）秋，外甥女Marv Aitken来照看舅舅的家务。

1869年（七十四岁）卡莱尔著作集丛书版开始发行。

1870年（七十五岁）10月，卡莱尔发觉手臂不灵活。11月向《泰晤士报》投寄有关普法战争（1870—1871）的信。

（作家狄更斯去世）

1871年（七十六岁）《卡莱尔先生论战争》发表。

1872年（七十七岁）写作《挪威早期帝王史》；晚年留言，友人勃朗宁、达尔文（著名的进化论奠基人达尔文之弟）、福斯特、艾略特、丁尼生、廷德尔、斯蒂芬兄弟等同署。

1873年（七十八岁）请福斯特代笔记录遗嘱，交代身后各事。

1874年（七十九岁）2月，接受普鲁士的勋章。12月，英国有人建议女王授予卡莱尔封号时，遭到拒绝。

1875年（八十岁）12月4日，八十寿辰时，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贺词和纪念品。《挪威早期帝王史》出版。

1876年（八十一岁）（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1877年（八十二岁）5月，致函《泰晤士报》主编，对当前危机发表看法。

1878年（八十三岁）把手稿《回忆录》、夫人信函交给弗劳德，请他酌情处理。

1879年（八十四岁）勃朗宁、罗斯金、莱基、阿林厄姆等前来庆贺八十四岁寿辰。

1880年（八十五岁）照例坐马车外出散心，但已无心观览车外风景。

1881年（八十六岁）2月5日，卡莱尔去世，10日，葬于故乡埃克尔费亨村教堂墓地。《回忆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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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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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一）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我们现在可据以了解苏维托尼乌斯生平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小普林尼有给苏维托尼乌斯本人的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其次是苏维托尼乌斯自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和《名人传》，他在记述故事时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再就是3世纪末4世纪初的历史家、《奥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亚努斯，他写的《哈德良皇帝传》中提到过苏维托尼乌斯。近代学者中提及苏维托尼乌斯的有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和马塞等。1950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件铭文则有助于矫正关于他职务升迁的一些情况。

根据上述来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苏维托尼乌斯的生平。在本书《奥托传》X．1，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属罗马骑士等级，曾以第十三军团指挥官身份参加过贝特里亚库姆（Bedriacum）战役。可见，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出身罗马富有的家庭。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蒙森说是公元77年，马塞说是公元69年。这些年代可靠程度略有问题。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倒是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书信有助于推定一个比较接近的年代。小普林尼提到苏维托尼乌斯的信札最早是在公元96年。这时他应该不仅已达成年，而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宁可取马塞的主张，把他的生年提前到比公元77年早些，以公元69年或70年为宜 
 

注



 。

他的出生地大概是在罗马。他在罗马长大，是无须怀疑的。他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常常告诉人们，某些发生在罗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说的，有的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的。

他的卒年同样难以确言，但可以推测他活到很高的年龄。公元121年他才被解职退休，又写了那么多的书。他大概一直活到安敦尼努斯·庇乌斯统治时期。詹姆斯·肖特威尔说他死于公元160年左右 
 

注



 ，事实上可能要早些。

苏维托尼乌斯出生正当罗马帝国盛世，童年生活优裕而安定，受过当时通行的教育，先入文法学校研习典籍，再进修辞学校练习演讲术。毕业后，由于文才出众，他得到小普林尼的赏识，被小普林尼为首的文学团体所接纳。这个团体是当时罗马社会最有教养人物的文化活动中心。苏维托尼乌斯在这里结识了学界和政界的许多名人。他纯粹是个书生，不谙实务。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他想在罗马城外购置一处田庄。小普林尼知道他办不好这件事，写信嘱托自己的另一个朋友给以协助 
 

注



 。小普林尼的书信告诉我们，苏维托尼乌斯做过短时间的律师，但对此并不热衷。 
 

注



 马塞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小普林尼书信，认为他做过学校的校长，此说显然有讹，小普林尼信札1，24，4里Scholasticus dominus意思是“书生地主”，而不是“校长”。他也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 
 

注



 ，自己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小普林尼还替他向图拉真请求到“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特权 
 

注



 （虽然也有人推断他没有子女），让他可以因此得到荣誉证章和任职优待，但他似乎没有很快取得公职。直到公元117年，重视科学艺术的学者型的哈德良接替作为军人的图拉真掌权，苏维托尼乌斯才开始担任宫廷职务，进入帝国的文化科学事务（a studiis）办公室，又被委任监督公共图书馆（a bibliothecis），后又得到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职务，成为哈德良的侍从秘书，最后升任秘书长 
 

注



 。他在宫廷供职时间不长，也说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的职务之便写成了《帝王传》，并在公元120年出版了这本书。公元121年他被哈德良解除职务。据《哈德良传》的作者斯巴提亚努斯记载，和他一起被解职的有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克乌斯和其他许多人，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称“未得他 
 

注



 的命令”（iniussu eius），对元首的妻子萨宾娜太随便，超过了所能容许的范围 
 

注



 。当时萨宾娜已失宠，因此这显然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和某一鲜为人知的宫廷阴谋有关，这时苏维托尼乌斯年约50岁左右。以后的行踪便不复见于记载，他大概完全过起隐居的生活，并且专心致志于写作，直到老死。

苏维托尼乌斯交游不广，主要限于小普林尼团体内。他和小普林尼本人显然过从甚密，虽然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养子，曾任公元100年执政官和比西尼亚及本都总督（公元111—113年），是当时要人，而苏维托尼乌斯还算不上是上层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释奴隶 
 

注



 。小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里称苏维托尼乌斯是自己的“挚友”（contubernalis），并在图拉真时代（如前所述）给他以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在写作上他们则相互切磋，相互鼓励。苏维托尼乌斯写完第一部长篇著作（或许就是《名人传》）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表。小普林尼催促他，指出他若再修改下去，就会像在不必要地摩擦器物一样，只会磨损它，而不会把它擦得更亮 
 

注



 。在信札3，34里，小普林尼也曾就自己的私愿征求苏维托尼乌斯的意见，问他，如果在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诗作是否合适。小普林尼的书信提到苏维托尼乌斯是从公元96年到112年的这段时间，可见他们之间交往之久。

除小普林尼外，当时的要人中和苏维托尼乌斯交往密切的要数盖乌斯·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他们在小普林尼团体中相识。塞普提克乌斯在公元119到121年之间任近卫军长官，他继小普林尼之后，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保护人。苏维托尼乌斯担任哈德良的侍从秘书主要在这段时间。他把奥古斯都小雕像送给哈德良的事 
 

注



 无疑也在这个时候。如上所述，公元121年他们又一同被解除职务。苏维托尼乌斯在《帝王传》的前面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的题词，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二）



和生平的资料相比，提到他著作的地方就多得多了。在10世纪时斯维德斯（Suidas）编的希腊文辞典中保存有一份著作目录 
 

注



 。后人又从别的来源对这个目录作了补充。归纳起来，他的著作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古事古物、自然史和文法。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写成，暮年的一小部分作品受当时风尚影响，用希腊文写作。他的作品可开列如下：

（一） 传记的或历史的著作：1.《帝王传》；2.《名人传》（文学方面的）；3．《名妓传》；4．《诸王传》。

（二） 古事古物：1．关于罗马的（a．风俗习俗 b．罗马的年c．罗马的节日d．罗马人的衣服）；2．希腊的竞技；3关于公职；4．关于西塞罗的《国家论》。

（三） 自然史：1．关于人类（关于身体的缺点）；2．关于时间的计算；3．关于自然。

（四） 文法的著作：1．希腊文中的骂人话；2．文法的问题（关于不同的事物）；3．关于书中的批评符号。 
 

注





所有上述作品中完整地或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公元120年发表的《帝王传》。它包括罗马帝国最初的12个元首（即所谓“恺撒”）的传记，从朱里乌斯·恺撒到图密善。现在通行的本子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最前面的少数几节，此外还有几处不重要的脱漏。这些缺漏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普洛奥姆 
 

注



 证明，5世纪时有一个用大写字母抄写的完整的手抄本。又，6世纪时的约翰尼斯·卢杜斯曾引用过一个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题词的抄本，这个抄本上据推测还是保有朱里乌斯·恺撒传里的散佚部分的。而9世纪末（公元884年）的富尔达抄本 
 

注



 就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中最前面的部分，当然还有几处较少的脱漏和许多抄写上的错误。因此，这部分一定是在6世纪和9世纪初之间散佚的。

除《帝王传》而外，还有《名人传》的相当多的片断保存下来。《名人传》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罗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别讨论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卷十五世纪的赫斯菲尔德抄本已散失，现存的版本是根据这个手抄本的18个副本校定的 
 

注



 。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只缺了最后的一部分。语法学家部分以一篇引言开始，介绍罗马语法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语法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而后便介绍该学科的代表人物。写修辞学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开端，介绍该学科的研究历史，但原计划介绍的15个代表人物只写了5人，文章便结束了。其次，流传下来较多的是《诗人》卷的片断。这些片断没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它们是被古代出版家作为介绍作家生平的注释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传下来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删甚至改动，文字与苏维托尼乌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异。其余各卷中《历史学家》现在仅有一个老普林尼传，《演说家》卷仅有一个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传记摘要流传下来。《名人传》的这种历史命运可能和它的文辞状况不及《帝王传》有关系。《名人传》所记大体上是十二帝王同时代的人物，因此朱维纳尔、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内。

至于其余的作品则只有少数片断因后人的引用或改写而流传至今。后者如四世纪时巴夫林·荷兰斯基把《诸王传》改写成了诗体，事实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



（三）



《帝王传》或译《十二恺撒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

罗马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哲学的深刻思维方面远不及希腊人有天赋，但是在史学散文方面则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1世纪，传统史学之外，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一起，代表了罗马传记史学的新收获。

《帝王传》问世后多少世纪以来，曾受到广泛的喜爱、传播。人们阅读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对古典作家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时，却得出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古董商。他同等地从事写作作家的传记和妓女的传记，罗马的官职和希腊的骂人话，西塞罗的理论和人体的缺陷……，而十二个帝王的传记只是苏维托尼乌斯这种总的写作倾向涉猎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而已。十九世纪学者中形成的这一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现代研究者们对《帝王传》的态度。罗尔夫说它既不是历史又不是传记 
 

注



 ，莱奥等说它只是文法的范例 
 

注



 。至于内容，有人说作者是丑闻的贩卖者，有人说他只是奇闻逸事的搜集者，等等。这些评论，或从未保存下来的作品去判断保存下来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未必是很合理的。诚然，与同时代的两位大家相比，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苏维托尼乌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没有普鲁塔克的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但我们如能不拘一格地看问题，那么应该说，《帝王传》还不失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喜爱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必然受到自己的兴趣、能力、生活环境和时代风尚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

《帝王传》的价值看来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内容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帮助人们更全面生动地了解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这个职务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当日的资料。他和小普林尼的亲密关系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记录、决议和不同的观点。《帝王传》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口碑传闻。但是，如果注意到传记愈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写得愈短这一事实，不妨断言他搜集资料还是以书面的为主，因为愈到后来书面的资料愈少，虽然亲身取得信息的机会愈多。

历史学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搜罗掌故的癖好，他记载往事似乎有闻必录。他不仅记载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记载自己怀疑的东西。“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像这样的声明当然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这样的声明太少了。一般地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殊异。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 VIII讨论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可以看出苏维托尼乌斯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处理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态度是理智的、谨慎的。但是这种表现在书里同样是不多见的。总的来说，他似乎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并不注意考察资料的来源和倾向性。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想对历史人物严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观主义报道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成了仅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堕落的昏君。在这一点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苏维托尼乌斯对待史料虽有上述缺点，但由于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据，因此仍是极为可贵的，尤其因为原始的依据——罗马帝国的档案——已不复存在而使它们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据。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他只写了短短的一节就过去了； 瓦鲁斯的战败只是间接地提到。他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的确也有丑闻和淫秽。但是人们批评他喜欢和贩卖这些东西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盛行的人们对杰出人物个人生活兴趣的反映。

苏维托尼乌斯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只在于搜集史料，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读后再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社会便会历历在目。谁又能说《帝王传》仅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编排和叙述中不曾有过一番用心斟酌呢？

此外，《帝王传》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体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辞。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合，并不破坏总的风格。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如有隐晦难懂，一般也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罗马社会的知识不足。苏维托尼乌斯用词常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表现力的。罗列坏事和个人琐事虽然有点单调乏味，但总地说来，《帝王传》是非常有趣的。它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和非常多的奇闻，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

《帝王传》对后世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作为自己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诸如欧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奥勒留斯·维克多（Aurelius Victor）和奥洛西乌斯（Orosius），或靠它的材料方便地作出结论；或模仿它的简明准确的语言。它对后来几个世纪里传记文体的广泛盛行影响尤其明显。马略·马克西穆斯（Marius Maximus，165—230）和所谓《奥古斯都史》的作者们都模仿它。前者的著作已不存在，后者著作中的传记一直流传到今天。苏维托尼乌斯的影响一直远及基督教作家和中世纪作家。前者如巴乌里努斯的作品《安布罗西乌斯传》在形式上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中世纪时艾因哈德写了一本《查理大帝传》也是模仿苏维托尼乌斯的。

最后须说明的是，（1）本书由几位译者合作译成，参加翻译的除张竹明、王乃新、蒋平外，还有张强、傅永东、张继遥和龙莉；（2）本书脚注除标明英译者注外，均为中译者所加。


张竹明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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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神圣的朱里乌斯传



I. 在16岁的那一年上 
 

注



 ，他死了父亲。前一年他已被提名为朱庇特的祭司 
 

注



 ，后一年 
 

注



 他和科苏提娅解除了婚约，和科涅利娅结了婚。科苏提娅虽然很富有，并且在恺撒还没穿上成年人长袍时就已许给了他，但她只是个骑士等级的姑娘。而科涅利娅则是4次担任执政官的那个秦纳的女儿。不久，科涅利娅就和他生一女，名朱里娅。独裁者苏拉想尽办法迫使他休弃科涅利娅也未能得逞。因此，他除了祭司职位被撤销，妻子的嫁资和自己家族的遗产被没收而外，还被作为反对派分子对待。于是，为了免遭毒手，他被迫转入地下；虽然身患三日疟，病得很重，还不得不东躲西藏，几乎每夜都得改变住所，并且对苏拉的密探使用贿赂。最后，通过维斯塔女祭司和近亲玛莫库斯·艾米科乌斯和奥勒留斯·科塔的努力斡旋，他终于得到赦免。众所周知，苏拉曾在较长时间里反对忠于自己的那些著名同党为恺撒说项。由于这些人固执地坚持，他后来终于让了步，并且不知是由于得到神的启示还是出于一种精明的预见，他曾对旁人愤愤地说：“他们爱保他就让他们保吧，只是别忘了，他们如此热心搭救的这个人有朝一日是会给他们和我所共同支持的贵族事业带来致命打击的；要知道，在这个恺撒身上有好多个马略呀。”

II. 他第一次服兵役是在亚细亚（81 B.C.），做亚细亚行省总督马尔库斯·塞姆斯的侍从 
 

注



 。塞姆斯派他到比西尼亚去招募一支舰队，他在尼科美得斯的宫廷中鬼混了很久，以致被怀疑和这位国王有伤风败俗的关系。他的下述行动使得这一丑闻显得似乎更为可信了：他回来没几天就借口收取债款又去比西尼亚了（80 B. C.），而这本该是一个释放奴——他的被保护人的差事。在这次服役的其他时间里，他享有较好的声誉，在攻克米提勒纳 
 

注



 的战斗中得到了塞姆斯授予的市民花环的奖励 
 

注



 。

III. 他也曾在西里西亚塞维利乌斯·伊索里库斯部下服务，但只干了很短时间；由于听说苏拉死了（78 B.C.），同时也想利用当时刚刚由马尔库斯·雷必达 
 

注



 发动起来的反对运动，他急匆匆地回到罗马。但是他未能和雷必达合作，虽然他得到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因为他对运动领导者的能力和运动的前途都缺乏信心，他发现这一运动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有成功的希望。

IV. 可是，内乱平息之后，他对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一位曾得到过凯旋式荣誉的前执政官提出起诉（77 B.C.），控告他有勒索之罪。由于多拉贝拉被判无罪，恺撒决定离开罗马去罗得斯，以免因这次自己结下的怨仇而遭到报复，这同时也是为了休息和有闲暇可以跟当时最著名的雄辩术教师阿波罗尼乌斯·莫洛学习。入冬后在去罗得斯的途中，他在法玛库萨岛附近被海盗掳去（74 B.C.），囚禁了差不多40天，心情极其烦恼，身边只有一个医生和两个仆人跟着。因为一开头他就遣自己的旅伴和其余的仆人为他筹集赎金去了。后来他在付给了50个特兰特 
 

注



 之后被送上了岸； 但他一上岸便立即就地带了一支舰队去追捕这些正要离去的海盗，不多一会儿他们便落入了他的手中，他可以用过去同他们开玩笑时吓唬他们的那种刑罚处罚他们了，然后他前往罗得斯。但是，因为米特拉达悌正在蹂躏邻近地区，为避免给人一种当罗马人民的盟友遭到危险的时候自己无所举动的印象，他跨海进入亚细亚行省。他在那儿征集了一支辅助部队，把这位国王派来的长官从这个行省赶走，从而使得那些处于动摇和犹豫中的城市恢复了忠诚。

V. 在他担任军团长官 
 

注



 ——他回到罗马之后由民选授予他的第一个公职期间，他热情地支持企图重新树立平民保民官权威的领袖们；保民官的权限曾被苏拉缩小（70 B.C.）。他还根据一个名叫普洛提乌斯的人提出的法案，得以召回了他的妻兄鲁基乌斯·秦纳以及其他参与雷必达领导的运动并在这位执政官死后逃亡到塞多留处去的那些人物。他曾亲自演说支持这事。

VI. 他在任财务官时 
 

注



 （67 B.C.），曾在讲坛上发表悼词，赞扬已故的姑母朱里娅和亡妻科涅利娅。在对姑母的颂词中，关于她的（也就是关于他自己父亲的）父系和母系的祖先，他讲了如下的话：“我姑母朱里娅的家族从母系方面说是帝王的苗裔，从父系方面说乃是不朽的神的后代。因为玛尔西乌斯·勒克斯家族（姑母的母系家族的名称）可以上溯到安库斯·玛尔西乌斯 
 

注



 ,而朱里乌斯这个家族（我们家是其中的一支）可以上溯到维纳斯 
 

注



 。因此我们的祖基既有国王的神圣权力（其权力在凡间是无上的），又有权要求受到像对神那样的崇敬，而神是连国王都得受其支配的。”

科涅利娅死后，恺撒续娶庞培娅为妻。她是克文图斯·庞培的女儿，鲁基乌斯·苏拉的外孙女。但是，他后来因怀疑她和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私通而和她离了婚（62 B.C.）。克洛狄乌斯曾在一次公共宗教节日期间身着女服得以接近庞培娅的传闻事实上流传得如此之久，以致元老院曾下令，要对这一亵渎圣典案进行调查。

VII. 他曾作为财务官被派到远西班牙服务。在那里他受总督委派到行省各城市巡回审理案件 
 

注



 。当他跑遍各地来到盖得时，有一天，他在赫库利斯 
 

注



 神庙里看见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塑像，不禁发出一声长叹，仿佛怨自己无能，到了这个年龄还不曾有任何像样的作为（亚历山大在这个年龄上已经征服世界）。他随即请求解除他的职务，以便一有机2会便可以抓紧在罗马干一番更大的事业。又，第二天夜里，当他为一个梦而惊愕的时候（因为他梦见玷污了自己的母亲），占卜人都用圆梦的活激发他最恢弘的大志；他们解释说，他注定要统治世界，因为他所梦见在自己身下的这个母亲不是别的，正是被视为万物之母的大地。

VIII. 因此，他在任期未满之前便离开远西班牙，来到骚动不安正酝酿提出公民权要求的拉丁殖民地；要不是执政官因怕出事而使被征集去西里西亚服役的兵团在这里暂留一个短时间的话，他或许已煽动这些地方采取某种鲁莽行动了。

IX. 尽管这样，不久他还是在罗马作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在就任营造官 
 

注



 前不多几天，他被怀疑和前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进行过密谋，还和普布里乌斯·苏拉以及鲁基乌斯·奥特洛尼乌斯有过同样的事情。后两人在当选执政官后被发现有选举舞弊罪（65 B.C.）。他们计划年初进攻元老院，他们要把所有他们认为优秀的人物全都杀掉；然后克拉苏僭取独裁权，任命恺撒作他的司马官 
 

注



 ，等他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好国家时再恢复苏拉和奥特洛尼乌斯的执政官职位。这一阴谋，塔努西乌斯·革米努斯在所著《历史》一书里，马尔库斯·毕布路斯在他公布的命令里，老盖乌斯·库里奥在他的演说词里，都提到过。西塞罗在给阿克西乌斯的一封信中似乎也是指的这一阴谋，他在信中说，恺撒在担任执政官的时候建立了他在当营造官时就已在盘算的专制政治。还有，塔努西乌斯说，克拉苏不知是由于良心发现还是害怕，在预定进行大屠杀的那一天没有露面，因此恺撒也没有发出原来一致决定由他发出的信号。库里奥说，原来商定，恺撒让自己的托加袍从肩上落下作为信号。不仅库里奥，而且马尔库斯·阿克多里乌斯·那索也有记载说，恺撒和格涅乌斯·庇索也策划过一个阴谋；这个年轻的格涅乌斯·庇索曾在未提出申请，也没通过正常程序的情况下得到了西班牙行省的任命。他被怀疑在罗马有政治阴谋。他们俩一致商定在两处同时举行起义，庇索在外省，恺撒在罗马，利用安布罗人和波河彼岸人民的支援。但是，庇索之死使这两个计划都落了空。

X. 担任营造官期间恺撒不仅装饰民众大会场（“科密提乌姆”）、市心广场（“法罗姆”）和大会堂（“巴西利卡”）（65 B.C.），还装饰卡庇托尔（朱庇特神殿） 
 

注



 。为此，他建造一些临时柱廊，以便展出他的一部分物资。他举办斗兽表演，也举办舞台演出，有时和同事合资，有时自己独办。其结果是，恺撒独占全部荣誉，甚至他们一起花钱时也是如此。他的同事马尔库斯·毕布路斯曾公开说，自己的命运是波吕克斯的命运。他说，正如建立在市心广场上献给波吕克斯和卡斯托尔这对孪生兄弟 
 

注



 的庙宇只称“卡斯托尔庙”一样，恺撒和他共同慷慨捐献，荣誉却只归恺撒一人。此外，恺撒还举办过一次斗剑比赛，只是用的剑斗士比原来打算的稍许少了几对；因为他从全罗马各区集合起来的斗士人数太多，使他的政敌感到十分恐慌，以致他们通过了一项限制人们在城内拥有斗士人数的议案。

XI. 恺撒既已赢得人民的好感，他便抓住一次要求特别任命的机会（因为这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市民放逐了自己的国王，而这位国王被罗马元老院称之为同盟者和朋友，废黜之举遭到罗马民众的谴责），企图通过部分特里布斯 
 

注



 由平民决议授予他掌管埃及行省之权。但是由于贵族派的反对，恺撒没能成功；因此，出于希望千方百计削弱贵族派威信的动机，他重建了纪念盖乌斯·马略战胜朱古达的胜利纪念碑和战胜钦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纪念碑——它们早已被苏拉所拆毁。另外，在掌管审讯谋杀罪的过程中，他甚至把那些在公敌宣告期间送来罗马公民人头而从国库拿了钱的人都列为谋杀者，虽然这类人按科涅利乌斯法是被排除在外的。

XII. 恺撒还曾收买一个人出面控告盖乌斯·拉毕里乌斯犯有叛国罪；后者在几年前曾经积极帮助元老院镇压保民官鲁基乌斯·萨图宁的煽动闹事。恺撒被（抽签）选举为法官审判拉毕里乌斯，他做这事是如此的热心，以致当拉毕里乌斯向人民申诉时，审判官的严酷反倒成了对被告最有利的事了。

XIII. 在意识到争取埃及总督职位无望之后，他宣布竞选大祭司 
 

注



 的职位，并使用最慷慨的贿赂。由于想到自己为此而欠下的无数债务，据说，在选举的那天早上，在临动身去投票处他母亲吻他时，他对母亲表示，不当上大祭司永不回来。结果他决定性地击败了两个最强有力对手（对方在年龄和地位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他在对方的部落里得到的票数就超过了对方在所有部落里得到的票数的总和。

XIV. 恺撒当选为大法官 
 

注



 。喀提林阴谋败露后，元老院普遍赞成对阴谋参与者处以极刑。只有恺撒提议，把阴谋者的财物充公，把阴谋者一个人一个城市地分别监禁起来（63 B.C.）。不仅如此，他还吓唬那些赞成严加处置的人，对他们描述罗马平民将来对他们怀有的憎恨感情，致使当选执政官德基摩斯·希拉努斯竟不怕人笑话地对自己的主张作了比较温和的解释（因为改变主张是丢脸的事），声称他的提议被理解得比原意严厉了一些。要不是马尔库斯·加图的演说稳住了动摇的元老院，恺撒或许又胜利了，因为许多人已经倒向他这边，其中包括执政官的兄弟西塞罗。然而，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放弃妨碍议程，直到一队在会场周围担任警卫的武装骑兵威胁说，如果他顽固地坚持反对态度就要杀死他。骑兵们甚至拔出短剑要刺他，吓得坐在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撇下他走了，只有少数朋友竭力保护他，抱着他，或用长袍遮护他。这时他显然害怕了，不仅在辩论中让步了，而且在这年的其余时间里他都一直没有出席元老院会议。

XV. 他在就任大法官的第一天（62 B.C.）就要求克文图斯·卡图鲁斯向人民报告重建卡庇托尔的工作，并提议把这一职务移交给另外一个人 
 

注



 。但是，他发现贵族派已立即停止护送新执政官 
 

注



 ，并匆匆集结起大队人马，决心作一次顽强的抵抗。他因为对付不了贵族派的一致反对，于是放弃了这一行动。

XVI. 然而，当平民保民官凯基利乌斯·莫特路斯不顾同僚的反对，提出一些最富煽动性的法案时，恺撒还是怂恿他，并且极其固执地袒护他，直至最后元老院命令两人都停止公职活动。然而，尽管如此，恺撒还是敢于继续行使职权主持法庭。但是当恺撒听说有人要用武力阻止他时，他解散了自己的侍卫，脱下公服，悄悄溜回自己家中，并打算视时局需要而继续隐退。第二天，当民众完全出于主动群集他家，以示威援助他恢复职务时，他真的劝止了他们。由于他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于意外，仓促间召集起来应付这次群众行动的元老院由自己的领导人物出面向恺撒公开表示感谢，然后把他召请到元老会堂，用最高的规格赞美他，撤销原先的命令，恢复他的职务。

XVII. 恺撒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一个名叫鲁基乌斯·维提乌斯的告密者向专案调查官诺维乌斯·尼格尔检举他曾参加喀提林集团。还有，克文图斯·库里乌斯也向元老院作了同样的检举。这个克文图斯·库里乌斯曾作为第一个揭露阴谋者计划的人得到过一笔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金。库里乌斯说自己是直接从喀提林处知道恺撒参与阴谋的，而维提乌斯甚至还表示可以拿出一封恺撒写给喀提林的亲笔信。但是恺撒认为这种侮辱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他请西塞罗作证，证明他曾把阴谋的某些细节主动报告过这位执政官 
 

注



 。结果，库里乌斯没能拿到奖金；至于维提乌斯，则保证金被宣布没收，家中物品被宣布查抄，还遭到群集讲坛前的民众的痛打，差点没被撕碎，然后恺撒将其投入监狱。调查官诺维乌斯也进了监狱，由于他允许一个比他级别高的官员在他那儿受到指控。

XVIII. 大法官任期届满（61 B.C.），恺撒得到远西班牙行省总督职位 
 

注



 。他请人担保，摆脱了债权人的竭力阻拦。他一反惯例和法律，不等行省供给 
 

注



 便先上了路；这不知是由于担心已在酝酿的民事诉讼呢，还是为了更快地响应盟友的求助。他在恢复了行省的秩序之后，又同样匆匆地不等继任者到达便赶紧离开行省，同时提出两个要求：凯旋式和执政官职位。但是，由于选举日已宣布，他若不以普通公民身份及时进入罗马，便无法被列为候选人了；既然要求法外特权的企图遭到普遍反对，他便不得不放弃凯旋式，以免失去竞选执政官的机会。

XIX. 其他两个执政官候选人是鲁基乌斯·鲁克乌斯和马尔库斯·毕布路斯（60 B.C.）。恺撒把前者团结到自己方面来，跟他约定：既然鲁克乌斯钱多资望少，他得出钱以自己和恺撒的共同名义对森杜里亚选举者 
 

注



 慷慨赠与。这消息传出后，贵族也授权毕布路斯许诺同样多的钱财。因为他们害怕恺撒成了最高长官之后，如果再有一个全心全意跟他合作的同事的话，就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许多贵族为毕布路斯捐款，甚至加图也不否认，在这种情况下贿赂有利于国家。

于是恺撒和毕布路斯一起当选为执政官。出于同样的动机，贵族把最不重要的行省，即只有森林和牧场的行省分给新选执政官。恺撒受到这种歧视特别愤怒，因此他竭力殷勤地讨好格涅乌斯·庞培。那时庞培正和元老院闹矛盾,因为元老院迟迟不肯批准他在打败米特拉达悌之后提出的议案。他还使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言归于好； 他俩自从那次共任执政官 
 

注



 以后就成了冤家，经常为此争吵不休。然后恺撒和他们二人订立盟约（60 B.C.）：国家的任何一项措施都不得违反他们三人之一的意愿。

XX. 恺撒就任执政官伊始颁布的第一号命令是，每天编纂和公布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议事记录。他还恢复了一条旧日的习惯：在他没有法西斯 
 

注



 的月份里，得有一名传令兵为他开道，侍从跟在他身后。他还提出了一项土地法。当毕布路斯宣布不吉征兆时 
 

注



 ，他动用武力把这位同僚赶出了会场。第二天毕布路斯在元老院控诉时，竟看不到有任何人敢于提出一项动议，甚或对这样一次暴力事件发表一点评论的（虽然遇到没这么严重的闹事也常有法令通过），恺撒的行为使毕布路斯如此绝望，致使他从这时起直到任期结束再没离开过自己的家，而只能发出通知，宣布不吉征兆。

从这时起，恺撒开始单独掌管全部国家政务，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有些爱说俏皮话的人开玩笑地表演签署遗嘱文件的动作，在签名盖章之后写道：“于朱里乌斯和恺撒执政之年”（一用其氏族名，一用其家族名），代替“于毕布路斯和恺撒执政之年”。下列诗句也很快家喻户晓了：

不久前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是在恺撒之年，不是在毕布路斯之年；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在毕布路斯执政的那年，




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



有一片名叫斯退拉斯的平原，是前人专门献给神的，还有一片坎佩尼亚的土地，是被预定提供岁帑资助政府的。恺撒不经抽签便把这两处土地分配 
 

注



 给了二万名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公民。当包税人请求减轻负担时，他把他们包缴的税金减免了三分之一，并直率地告诫他们，以后承包投标时别太鲁莽。对于任何人，只要想起什么要求，他都随意应诺。他这样做没有人反对。如果有人企图反对，便会遭到威胁。马尔库斯·加图力图阻碍议程 
 

注



 ，恺撒命令一卫士把他拖出会堂并投入监狱 
 

注



 。有一次，鲁基乌斯·鲁库路斯表示反对时说话太直率了一点，恺撒使他如此地害怕受到诬告，竟至真的对他下跪求饶。因为西塞罗一次在法庭辩护中悲叹了时局，恺撒就在当天，而且是在第9个钟头 
 

注



 ，使这位演说家的敌人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由贵族派转向了平民派，这是一件克洛狄乌斯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事情。最后恺撒收买了一名告密者指控全体反对派，教他宣称自己被某些人指使要谋杀庞培，并按照预谋走上讲坛指出犯罪集团人名。但是，当这个告密者点错了一两个人名而不无搞两面派嫌疑时，恺撒由于这个过于心急的企图已成功无望，据认为，他后来把那人用毒药干掉了。

XXI. 几乎与此同时，他娶了鲁基乌斯·庇索——他将继恺撒任下一年的执政官——的女儿卡尔普尼娅为妻 
 

注



 ，并把自己的女儿朱里娅许配给格涅乌斯·庞培，解除了原先跟塞维利乌斯·卡皮欧的婚约，虽然后者前不久在他和毕布路斯的竞争中明显地为他效过劳。这个新的联盟建立后他开始请庞培在元老院第一个发言，虽然请克拉苏第一个发言已经是他的惯例；按当时的规矩，执政官邀请发言的顺序在元月1日既已排定之后应当全年不变。

XXII. 因此凭借岳父和女婿的支持，他从全部行省中挑选了高卢，因为这是个最可能使他发财也最可能为他军事上的胜利提供必要物资的地方。虽然根据瓦提尼乌斯法案，他起初的确只得到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但是通过元老院他又很快把披发高卢 
 

注



 弄到了手。因为元老们担心，即使他们不同意，人民也会把这地方给他的。恺撒因这一成功而欣喜若狂，几天之后他情不自禁地对挤满元老院的人夸口说，他既已达到了自己渴望的目的，使他的敌人伤心地痛哭了，因此，从那以后他将骑到他们大家身上去了。而当有人侮辱他说，这不是任何女人所易办到的事情时，他用同样的语调说，塞密拉密斯也做过叙利亚的女王，古时阿玛宗女人也曾统治过大部分亚细亚。

XXIII. 恺撒执政官任期届满时，大法官盖乌斯·莫密乌斯和鲁基乌斯·多密提乌斯要求调查他在过去一年中的行为，恺撒把此事提交元老院讨论。3天的时间在毫无结果的辩论中过去了，调查工作还未能开始，恺撒已离开罗马去他的行省了。于是，他的财务官因某些罪责立刻受到几次法庭传讯，作为弹劾他本人的前奏。很快，他本人也被平民保民官鲁基乌斯·安提斯提乌斯所控告。只是在求助于同僚之后，他才得以免受审讯，理由是他那时因公外出。于是，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安全，他总是竭力让每年的官员都对他本人负责，除了那些保证能在他不在时维护他利益的人外，他不帮助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当选。在某些情况下他毫不含糊地迫使他们发誓作出这种保证，甚至写下书面契约。

XXIV. 但是，当鲁基乌斯·多密提乌斯作为执政官候选人（55 B.C.）公开威胁说，他当了执政官，要使自己在当大法官时未能做到的事情得以实现，并剥夺恺撒的兵权。于是恺撒催促庞培和克拉苏去他行省里的路卡城会晤，说服他们再次竞选执政官，击败多密提乌斯；而他自己也借助庞培和克拉苏的影响实现延长五年高卢总督任期的目的。受此鼓舞，在国家拨给的军团之外他又自费组建了几个军团，还有一个由山外高卢人组成的、并用高卢语命名的军团（被叫做“阿络黛” 
 

注



 ），他用罗马的训练方法和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罗马的武器装备他们；后来又授予每个战士以罗马公民权。此后，他不放过任何战争借口，不论它是多么不公正或多么危险，既向敌对的野蛮民族，也向同盟的民族寻衅，以致有一次元老院命令派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高卢各行省的局势，有些人甚至建议把恺撒交给敌人。但是由于恺撒的事业节节成功，他得到了比他之前的任何人次数更多、每次时间也更长的公众感恩祈祷。

XXV. 在统帅军队的这9年里 
 

注



 ，他的成就主要如下：整个高卢，以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塞文山和莱茵河、罗纳河为界，周围约3200罗马里 
 

注



 范围内地方，除了同盟者和曾经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城市外——都被他并成一个行省，并被规定每年向他上缴税金4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他是第一个架桥到莱茵河对岸去进攻日耳曼人的罗马人，他给日耳曼人造成重大损失。他还入侵不列颠人（以前不为外界所知的人民），征服了他们，向他们索取钱财和人质。除了这一切成功之外，他也有过倒霉的时候，但总共只有3次：一次在不列颠，一场大风暴险些毁了他的舰队；一次在高卢，他的一个兵团在格戈维亚被击溃；还有一次在日耳曼边境上，他的部将提图里乌斯和奥卢库勒乌斯遭到伏击阵亡。

XXVI. 在这些年里，他先死了母亲，然后又死了女儿，不久又死了外孙。其间，国家曾因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的被谋杀而惊恐万状；元老院通过决议，只选一名执政官，并明确提名格涅乌斯·庞培；当平民保民官计划让恺撒做庞培的同僚时，恺撒劝他们不如向人民大会提议，允许他在不用亲自到罗马来的情况下第二次竞选执政官 
 

注



 ，以免他为了竞选而不得不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离开行省， 虽然这时他的总督任期已临近结束。在这一要求得到同意后，他又定下更高的目标，并因成功有望而喜形于色，他不放过任何机会慷慨资助或施惠于人，不但利用职权也私人出资。他用变卖战利品的收入开始建造广场，广场地皮价值就达一亿多塞斯特尔提乌斯。他宣布为纪念他的女儿要给人民举行一次剑斗士决斗和一次宴会。这是一件绝无前例的事情。为了尽可能地提高人们对这些活动的期望，他让家里也准备一部分宴会物资，虽然已经让市场包办。他吩咐，凡是著名的剑斗士，在决斗中如果得不到观众的好意赦免 
 

注



 ，则要强行救出保护起来。他训练初学者不是在剑斗士学校里由职业教练训练，而是在家里由罗马骑士、甚至精通武艺的元老训练；正如从他的信札里可以看到的那样，他真诚地恳请他们个别关心和亲自指导这些新手练习。他总是给军团发双饷。在粮食充足的时候，他不拘手续、不限数量地分发给他们，还不时地从战俘中分给每个人一个奴隶。

XXVII. 此外，为了保持自己和庞培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友谊，恺撒把姐姐的孙女屋大维娅嫁给庞培，虽然她已经是盖乌斯·玛克路斯的未婚妻。他自己又向庞培的女儿求婚，虽然她已许配福斯图斯·苏拉。他既已通过无息或低息贷款让庞培的所有朋友以及元老院大部分元老得到他的好处，又向所有其他等级的人慷慨解囊，对象包括应邀接受资助的人和主动请求资助的人，甚至包括那些特别受主人或庇护人亲信的释放奴隶和奴隶。简言之，他是唯一随时准备资助所有被告人、负债者以及纨绔子弟的人，但是那些罪行太重或太穷的人，或者那些沉湎于放荡生活太深，以致即使他也无法救助了的人除外；对这些人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们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XXVIII. 他费了至少同样大的努力才把世界各地的诸王和各行省拉拢过来，包括把成千的战俘作为礼物赠与其中的一些人，不等元老院或人民的批准便派遣援军支援另外一些人，只要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并且，他们要求多少次他就援助多少次；还包括用宏伟的公共建筑装饰意大利的、高卢的、西班牙的、亚细亚的、希腊的主要城市。终于，当大家对他的行为都大惑不解时，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克路斯宣布他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务提案后（51 B.C.），向元老院提议，给恺撒提前任命一个继任者，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经确立，得胜者应当解散军队；他还提议，恺撒不能缺席被提名参加竞选，既然庞培后来并没有取消平民决议 
 

注



 。确实有过这样的事：当庞培提出一个关于高级长官特权问题的提案时，在禁止缺席者候选职位的条款中，他忘了把像恺撒的这种情况作为特例除外，也没能在法律被制成铜表存入国库之前纠正这个疏忽。玛克路斯剥夺了恺撒的行省和特权还不满足，他还提议，取消由恺撒根据瓦提尼乌斯法案移植到诺乌姆—科姆的移民的公民资格，因为授予他们公民权是出于政治野心，超越了法律的限度。

XXIX. 恺撒对此十分恼火。他确信（正如他们常从他那儿听到的），自己已是国家的首脑，要把他从这个地位降为二流人物，绝不像把一个二流人物降为末流那么容易。恺撒极力进行抵制，一方面通过保民官，另一方面通过另一名执政官塞维乌斯·苏尔比基乌斯进行干预。次年，盖乌斯·马尔采鲁斯接替其堂兄弟马尔库斯任执政官，也力图步其兄弟之后尘。恺撒重贿收买了他的同僚艾米利乌斯·保路斯和最鲁莽的保民官盖乌斯·库里奥，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辩护士。但是，当他发现自己所有的事情都遇到很大阻力，而且当选执政官们也反对他时，他写信恳求元老院，不要剥夺人民已赋予他的那些特权，否则让其他将军也都放弃兵权。人们认为恺撒主张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把握，一旦需要，他召集自己的老兵要比庞培招募新兵来得容易。他进而向自己的对手提出一个妥协方案，当他放弃八个军团和山北高卢之后，允许他保留两个军团和山南高卢行省，或者至少保留一个军团及伊利里库姆，直至他当选为执政官。

XXX. 在元老院拒绝干涉，而反对派又反对在国家大事上作任何妥协之后，恺撒进入山南高卢。在结束了所有巡回审判之后，他停留在拉文那。如果元老院对代表他利益进行否决的保民官采取严厉行动的话，他打算以战争达到目的。

当然，这在他只不过是内战的借口；但人们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格涅乌斯·庞培常说，恺撒用自己的资财是不足以完成他所制定的计划的，他也无法满足人们对他返回后的期望，他所希望的是天下大乱。另有一些人说，他害怕，不得不解释第一次任执政官期间自己无视占卜、法律和否决所干的一切。因为，马尔库斯·加图常常发誓说，一旦恺撒解散自己的军队，他就立刻控告他。人们已预言：如果恺撒只身返回罗马，那么他就会像米洛一样，不得不在武装人员包围的法庭上受审了。阿西尼乌斯·波里奥的解释可以证明，最后这种说法较为可信。在法萨卢战役中，恺撒看着敌人或被杀或逃跑，一字一板地说：“他们希望这样，如果我盖乌斯·恺撒 
 

注



 不求助于我的军队，那么，在立了这么多的大功之后还会被控告有罪。”有些人认为，恺撒已习惯于抓权，在权衡了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之后，他不失时机地夺取了君主的权力，对于这种权力，他是从小就一心向往的。西塞罗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他在《论责任》第3卷中写道：恺撒曾经常把欧里庇得斯的诗句挂在嘴上。西塞罗是这样翻译这两行诗的：

因为，如果人必须做坏事，那么为了王权而做坏事是最好的；其他的事才要尊重神意。 
 

注





XXXI. 因此，当消息传来，保民官的否决权被搁置（49 B.C.），他们本人也已离开罗马之后，恺撒立即偷偷地派出几个大队。为了不使人怀疑和注意他的真正意图，他出席公共宴会，审查打算建立的角斗学校方案，还照样参加宾客众多的宴会。太阳落山之后，他把从附近磨房弄来的骡子套上大车，带上少数随从，极秘密地起程。由于火把熄灭了，他迷了路，走了不少时间，至黎明，终于找到向导，步行走小路，走出迷途。至卢比孔河（这条河是他的行省边界），他追上了大部队。在这里，他停了一会儿反复考虑，应该如何行动。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往回走，但是，一旦我们过了小桥，一切将决定于武器。”

XXXII. 正当恺撒犹豫不决之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突然，附近出现了一个身材魁伟、容貌俊秀的神奇人物。他坐在那里吹着芦笛；许多人跑过来听他吹笛，其中不仅有牧人，也有离开岗位的士兵，其中还有几个号手。这神奇人物猛然从一个号手手中夺过一把号角，跳进河中，在吹响嘹亮的战斗号角之后，向对岸扑去。这时恺撒喊道：“前进!向神的信号和敌人的倒行逆施所指的方向!命豁出去了!”

XXXIII. 就这样，他带军队过了河。他欢迎被逐出罗马投奔他而来的平民保民官。他对士兵声泪俱下地发表了演说，他撕破胸前的衣襟，恳求他们的忠诚。这种举动曾被理解为答应给每个人以骑士地位。然而这是误会，因为，当他向他们发表演说和激励他们前进的时候，他经常指着自己左手手指，宣布为了让所有维护他荣誉的人满意，摘下自己的指环他都甘心情愿。这时那些站在会场边缘地方的人容易看见他的动作，却不那么容易听清他说的话。他们猜测他的话是在解释自己手势的含义。于是小道消息传开了，说恺撒答应授予他们指环和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权利。 
 

注





XXXIV. 此后，他所做的全部事情，依次简述如下：他占领了皮塞努姆，温布利亚和伊达拉里亚。他俘虏了鲁基乌斯·多密提乌斯，又把他释放了。此人已被非法地指定为恺撒的接任者，并带了一支驻军控制着科尔菲涅乌姆。然后，恺撒沿亚得里亚海岸向布鲁迪辛乌姆进发，庞培和执政官们已逃避在那里，打算尽快渡海 
 

注



 。恺撒用各种办法阻止他们出走无效，于是离开这里进军罗马。在召集元老讨论了国事之后，他便去进攻驻扎在西班牙的庞培最大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由庞培的3个副将 
 

注



 马尔库斯·彼特勒乌斯、鲁基乌斯·阿夫拉涅乌斯和马尔库斯·瓦罗指挥。临行前，恺撒对自己的朋友说，他现在是对付一支没有主帅的军队，然后，他将回来对付一个没有军队的主帅。虽然由于途中围攻紧闭城门的马西里亚和粮食供应极端匮乏而使进军受阻，但是很快他就大获全胜。

XXXV. 从西班牙返回罗马后，他渡海去马其顿。在那里，他以强大的壁垒围困庞培4个月左右（48 B.C.）。最后，在法萨卢战役中击溃庞培，并跟踪追击到亚历山大里亚，结果发现庞培已经被杀。由于发现托勒密对他也不怀好意，他不得不对这位国王开战，虽然地点和时间均对自己不利。因为正值冬天，缺乏供应，没有准备，又是在敌人的城里，而敌人都是装备精良又善于作战的。胜利后（47 B.C.），恺撒把这个王国交给了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他担心，如果把埃及变成行省，一旦出了一个飞扬跋扈的总督，埃及便会成为一个闹事的根源。恺撒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军叙利亚，又从叙利亚转战本都，因为法那西斯的消息使他深感不安。法那西斯是米特拉达悌之子。当时已利用这一于己有利的时机发动了战争，且因取得许多次胜利正洋洋得意。到达本都仅5天，相见才4个小时，恺撒仅一战就击败了法那西斯（46 B. C.）。因此他常常指出，庞培战胜如此不善于作战的敌人而赢得显赫的军事荣誉实在是因为运气好。此后，在非洲，他战胜了斯奇比奥和朱巴，他们正在那里搜罗残余的同党。在西班牙，他打败了庞培的两个儿子（45 B.C.）。

XXXVI. 在整个内战中，恺撒没有遭受一次失败，只有他的副将失利，其中盖乌斯·库里奥在非洲阵亡，盖乌斯·安东尼在伊利里库姆 
 

注



 成了敌人的俘虏，普布里乌斯·多拉贝拉也在伊利里库姆损失了一支舰队，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在本都断送了一支陆军。恺撒本人总是每战必胜利辉煌。他从来不怀疑自己会取得胜利，只有两次除外：一次在狄拉奇乌姆 
 

注



 ，当时他败退了，但是庞培没有追击以扩大战果（所以他说庞培不懂得利用胜利）；另一次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战役中，当时他已经绝望，实际上在考虑自杀。

XXXVII. 战争结束后，恺撒举行过次凯旋式。有4次是在打败斯奇比奥之后的同一个月里举行的，但有几天间隔。另一次凯旋式是在战胜庞培的两个儿子之后。他所举行的第一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凯旋式是高卢凯旋式，第二次是亚历山大里亚凯旋式，此后是本都凯旋式，再后是阿非利加凯旋式，最后是西班牙凯旋式。每次凯旋式的场面和派头都有特色。在高卢凯旋式那天，当通过维拉布鲁姆时， 
 

注



 由于车轴断了，恺撒险些从车上栽下来。他在夜色中登上卡庇托尔山，左右有40只大象张灯照明。在本都凯旋式上，游行队伍的展品中赫然可见一幅仅三个词组的标语牌：“我来了，我看了，我胜了。” 
 

注



 他这样指明战争结束之快，而不像其他凯旋式那样用标语牌列述战争事件。

XXXVIII. 他以战利品的名义给老兵军团的每个步兵发24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内战初期付给的每人2000塞斯特尔提乌斯不计在内。他还给他们分配土地，但地块不连成片，为的是不致赶走任何土地原主。除给每个罗马人民10斗粮和10磅油外，他还分给每个人2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在罗马他给已支付20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承租人，在意大利给付款达到5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承租人减免一年租金。他还举办宴会和分发免费肉食。在取得西班牙胜利后，他设了两次午宴。因第一次午宴太节俭，不足以说明他的慷慨，所以5天后他又举办了一次极其丰盛的午宴。

XXXIX. 恺撒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有剑斗士的比武、在全城每个区举行的戏剧表演（包括由演员用一切语言表演的戏剧），还有赛马、运动员比赛和海战表演。在市心广场上的斗剑比武中，出身大法官家族的富里乌斯·列普提努斯和律师与前元老克文图斯·卡尔本努斯都进行了殊死的格斗。亚细亚的和比西尼亚的王公子弟跳皮利赫舞 
 

注



 。在演剧中，罗马骑士德基摩斯·拉贝里乌斯表演了一出自己编的笑剧，并且，由于曾得到过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和一枚金指环的赠与 
 

注



 ，走下舞台通过乐池，在前面14排里坐下看戏 
 

注



 。为了赛马，场地两头加长，四周挖上宽宽的壕沟。一些最高贵的年轻人驾着四马战车或两马战车，或骑双马从这匹马背上跳到那匹马背上。一种名为特洛亚战争的游戏由两队少年儿童组成的骑兵队表演。人兽格斗的表演持续5天。最后表演两支军队的战斗，双方各用500名步兵，20只大象，30名骑兵，为了厮杀有较大的场地，在场地两头竖立起标柱，并在立柱的地方扎起两座相对的营盘。运动员在马尔斯原野 
 

注



 特地建成的临时竞技场上比赛3天。在较小的科戴塔原野 
 

注



 上挖了一个湖泊供海战表演。有装载大量战士的属于推罗舰队和埃及舰队的两列桨、三列桨、四列桨舰船进行海战。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这些表演的人是如此之多，以致许多外地人只好在大街小巷或道路两旁搭起帐篷过夜，常常因为拥挤，许多人被践踏至死，其中包括两名元老。

XL. 此后，恺撒把注意力集中于整顿国务。他立即改革历法。以前，由于高级祭司团 
 

注



 任意置闰，历法早已十分混乱，竟至收获季节不在夏季，葡萄收获节也不在秋季。他调整一年为365天，废除闰月，每四年置闰一天，使年与太阳的运转相符。此外，为了使以后的季节计算可以正确地从下年的1月1日起，他在当年的11月和12月之间插进了另外两个月。这样一插，若是再包括习惯上属于这一年的一个闰月的话，当年就有了15个月了。

XLI. 他补齐了元老院的缺额，增选了新的元老。他还增加了大法官、营造官、财务官，甚至低级行政官的名额。他恢复了被监察官 
 

注



 革职和被法庭判有贿赂罪的人的权利。他同人民分享选举权，除执政官一职外，其余官员一半按人民的意愿选举，另一半由他亲自指定。他往每个部落发去短信：“独裁官恺撒致贵部落：我向你们推荐某某某，以便他们经你们之选举出任官职。”他甚至允许被剥夺公民权者之子担任官职。他规定只有骑士和元老两个阶级的人有充任法官之权。他取消属第三等级的国库司库 
 

注



 的审判资格。他不按通常的方式和地方，而是按街区在房产主协助下统计人口，并把接受国家赈济粮的人数从32万减少到15万。为了不致因重新登记将来再召开会议，他规定，每年由大法官把一些没有登记入册的人补到死亡者的空缺上去。

XLII. 此外，由于他把8万公民抽调到海外殖民地去了，罗马城人口顿减。因此，为了保持必要的人口，他规定，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公民不在服兵役者，不得连续3年以上离开意大利；除作为长官的随员或幕僚外，任何元老的儿子都不得到海外去；从事畜牧业的牧主在自己的牧人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是自由人生的成年人。他把罗马公民权授给所有在罗马行医的人和文学艺术教师，以此让他们更想住在罗马城，并使其他的人向往这里。

他使那些多次提出取消债务的人感到失望。但是他终于颁布命令：规定债务人向债权人还债，以他们内战前的财产价值为限，并从本金中扣除已付现金利息或抵押品，这样债务就减少了几乎四分之一。他解散了所有的行会，除了古已有之的外。他加重了对罪犯的惩罚。鉴于富人犯罪只处以流放而不剥夺其财产，所以他们犯罪较少有顾虑的情况，恺撒于是规定在惩办杀死公民的罪犯时（正如西塞罗所记载的）要剥夺其全部财物，惩办其他罪犯时要没收一半财产。

XLIII. 他管理司法十分勤勉和严格，甚至把那些被判有贪污罪的人从元老等级中开除出去。他取消过一名前大法官的婚姻，因为此人所娶的是一个当天刚同丈夫离婚的女人，虽则没有通奸的嫌疑。他向外国货征收关税。他不准使用轿子，不准穿红袍、戴珠宝，只有一些特准地位和特准年龄的人除外，而且还只限于规定的日子。他特别厉行反奢侈法。在市场各处设监督岗，禁止或没收违令展销的美食。有时他还派出自己的扈从和士兵，发现有哪些美食逃过了监督，让他们就从餐馆把食品（甚至已摆上桌的）拿走。

XLIV. 他每天都在考虑建设和美化首都、保卫和扩大帝国的更加宏伟的计划。首先，他要给马尔斯神建造一座比现有的任何庙宇都大的庙宇，填平那个从前用以表演海战的湖泊，在泰比亚山丘的斜坡上建造一座最大的剧场；他要从浩繁的法规中选取最好的和最重要的条款编成有限的几卷书，形成一部民法典；开办可能是收藏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最丰富的公共图书馆，并把这些图书馆交给马尔库斯·瓦罗负责筹办和配置；排干滂布提纳沼泽，放走富基努斯湖水；建筑自亚得里亚海起，经亚平宁山脊，至第伯河的大道；开凿一条穿过科林斯地峡的运河；阻止已涌入本都和色雷斯的达西亚人；然后，取道小亚美尼亚对帕提亚人作战，但他不想在未摸透敌人士气之前贸然开战。

死亡断送了他的这些事业和计划。不过，在我叙说恺撒之死以前先简述一下他的外表和服饰、生活方式和性格，以及文事和军事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不为不相宜吧。

XLV. 据说，他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四肢匀称，面部稍胖，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他体格健壮，只有临死前，时常突然晕倒，夜里做噩梦。他有两次在战事进行中癫痫发作； 他有点过分注意自己的外表，不仅让人仔细地给他理发修面，而且正如有些人指责他的，还让人给他摘头发。他的秃头很不雅观，这使他很烦恼，因为他发现这个缺陷经常成为诽谤者的嘲笑对象。因此，他惯常从头顶往前梳理那稀稀拉拉的头发； 而在元老院和人民决定给予他的所有荣誉中，每次他最乐意接受和利用的莫过于戴桂冠的权利了。

人们还说，他的衣着是引人注意的。他身穿镶红边的元老长袍，加缘饰的袍袖长到手腕。长袍经常束带，但是带子束得很松，而这最能使人想起苏拉的话来。苏拉当初常常警告权贵们，要提防那个不好好束腰带的男娃。

XLVI. 起初，恺撒住在苏布拉的一幢朴素的房子里。但是，当上大祭司后，他就搬进了圣路旁的国家公寓。许多作家都说，他十分喜爱漂亮、悠闲和奢侈，说他在阿里西亚狄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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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林他自己的地产上已花了好多钱打好了建造别墅的地基，但由于这所别墅各方面都不称他的心，他还是把它全部拆毁了，尽管当时他还很贫寒并且债务缠身。他们说他出征时也随身携带着拼花的和精工镶嵌的地板。

XLVII. 据说，他是为珠宝入侵不列颠的。在比较珍珠的大小时，他有时在自己手心上掂一掂它们的重量。他总是热心收集宝石、雕刻品、塑像和古代名画。他出高价购买长得好看和受过训练的奴隶，他自觉这些事难以见人，因而不许把这项开支列入账目。

XLVIII. 在行省，他总是用两个餐厅设午宴：一个厅内就座的是他的军官或者希腊人，另一个厅内就座的是罗马公民和行省名流。他治家，事无大小，一律认真严格。有一次，面包师端给客人的面包和端给主人的不同，恺撒竟给面包师戴上脚镣。还有一次他把一个最喜欢的释放奴处死了，因为此人和一罗马骑士的妻子通奸，尽管无人对他起诉。

XLIX. 除了与尼科美得斯的丑事而外，没有什么别的污点有损他的清白名声的。但这是个重大而又持久的耻辱，使他无法避免众人的唾骂，我姑且不谈李锡尼·卡尔乌斯的最著名的诗句：

比西尼亚有什么，恺撒的情人也就有什么。

我不想谈多拉贝拉和老库里奥的指责。在这些指责中，多拉贝拉称他是“王后的情敌”，“国王的床上人”。库里奥也称他是“尼科美得斯的窑子和比西尼亚的妓院。”我更不用说毕布路斯的布告了。毕布路斯在布告中谴责自己的同僚是“比西尼亚的王后”，“从前想当国王，而现在想做‘国王的’”。与此同时，正像马尔库斯·布鲁图所报告的那样，有一个屋大维乌斯，因其理智不健全，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大会上，信口开河，他称庞培为国王，而尊称恺撒为王后。然而，盖乌斯·莫密乌斯却直接谴责恺撒，说他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和其他宠儿们一起，给尼科美得斯斟酒，参加宴会的还有几个罗马商人，莫密乌斯说得有名有姓。西塞罗在自己的各种信件中曾写道，恺撒被侍从们领进国王的内室，他身穿红衣，躺在黄金的卧榻上，维纳斯的这个后裔的贞操在比西尼亚丧失了。但西塞罗的确不满足于此。有一次，当恺撒在元老院为尼科美得斯的女儿尼萨进行辩护时，列举了国王给予他的恩典，西塞罗喊道：“你别说啦，我请求你!他给了你什么，你回赠了他什么，大家都清楚。”最后，在高卢凯旋式上，他的士兵像惯常那样跟在战车后面唱了一些玩笑歌曲，其中有这样几句尽人皆知的歌词：

恺撒征服了高卢呀，尼科美得斯征服了恺撒，

请看，恺撒现在凯旋了呀，他把高卢人征服了，

尼科美得斯没有凯旋呀，可他征服了恺撒。

L. 人们普遍认为，恺撒在玩女人方面是过分放纵不羁的。他诱引过许多知名的妇女，其中有塞维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的妻子波斯杜米娅，奥鲁斯·盖比尼乌斯的妻子洛丽娅，马尔库斯·克拉苏的妻子特尔杜拉，甚至还有格涅乌斯·庞培的妻子穆基娅。确凿的事实是，库里奥父子和许多其他人都责备过庞培，因为庞培借故休了给自己生了三个孩子的妻子，后来又为了企求权力，而娶了恺撒的女儿为妻，后来，时常唉声叹气地称恺撒为自己的埃吉斯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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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超过其他女人之上恺撒最爱马尔库斯·布鲁图的母亲塞维丽娅。在第一次任执政官期间，恺撒曾买了一颗价值6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珍珠赠给她。在内战期间，除其他礼物而外，他还以拍卖的方式，把自己的若干上等地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她。当一些人对这么低的价钱表示惊讶时，西塞罗俏皮地说：“这是一笔比你们所知道的要合算的价钱，因为还有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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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钱在外呢。”事实上，人们当时认为塞维丽娅也把自己的女儿特尔奇娅卖给了恺撒。

LI. 恺撒在外省也很放荡、玩女人，高卢凯旋式上士兵们高唱的下述两句歌词特别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快藏起娇妻呀，罗马的市民们!

我们领来了秃头的淫棍。

你们把从罗马借来的黄金呀，

花在高卢挥霍鬼混。

LII. 在他的情妇中，还有王后，其中包括包古达的妻子摩尔女人尤诺娅。他赠给她及其丈夫许多贵重礼物，正如那索所记载的那样。然而，他最喜欢的还是克里奥帕特拉，他常和她欢饮达旦；如不是士兵拒绝随从的话，他或许已和她一起乘坐她的华丽大船，穿过全埃及几乎达到埃塞俄比亚了。他把她邀请到罗马，让她受到高规格的礼遇，收到许多礼物，才放她回去。恺撒还容许她用恺撒的名字给她所生的儿子命名。据一些希腊作家说，这孩子长相和身材还真的都像恺撒。马尔库斯·安东尼向元老院证实说，恺撒真的承认这孩子是自己的儿子。他说盖乌斯·马提乌斯、盖乌斯·欧比乌斯和恺撒的其他朋友也知道这件事。其中盖乌斯·欧比乌斯（仿佛承认有申辩的必要）特地写了一部书以证明，虽然克里奥帕特拉让这孩子认恺撒为父，但他并不是恺撒的儿子。保民官赫尔维乌斯·秦纳曾对许多人承认，他起草了一个法案，让恺撒可以据此法案不管娶哪个女人、也不管娶多少个女人为妻都可以，只要是为了生儿育女（恺撒曾命令他，在其不在时向人民提出来）；为了不使任何人对恺撒的荒淫无耻再有怀疑，我只要再补充一个证据就够了，即老库里奥在他的一次发言中称恺撒是“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

LIII. 他很少饮酒，这一点连他的敌人也不否认。马尔库斯·加图有一句名言：“所有的人中，只有恺撒一人在清醒地颠覆国家。”盖乌斯·欧比乌斯说，他不讲究饮食。有一次，在人家宴饮，主人上的油不新鲜，其他客人都不想吃。可是恺撒却比往常吃得还多，看不出他有怪罪主人粗心失礼的意思。

LIV. 无论是在行省统帅军队还是在罗马担任长官，他都不吝惜花钱。正如某些人的回忆录所证明的，恺撒在任西班牙总督时，他不仅恳求同盟者出钱为他还债，而且还攻陷并洗劫了鲁西塔尼亚人的某些城市，虽然这些城市接受了他的条件，并在他兵临城下时开城欢迎了他。在高卢，他劫掠了放满贡品的神殿和庙宇。他毁掉一座城市，常常是为了掠夺，而不是为了惩罚。因此，他的金子多得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于是在意大利和行省以每磅3千塞斯特尔提乌斯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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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子卖掉。在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期间，他从卡庇托尔神殿盗窃了3千磅黄金，并以同样重的镀金青铜替换之。他把这些黄金卖给同盟者和国王们，换取现款。例如，单是从托勒密那里他就以自己的名义和庞培的名义卖得金币近6千特兰特。后来，他又以完全公开的掠夺和盗窃圣物来维持内战、凯旋式和娱乐活动的费用。

LV. 在雄辩和战争艺术方面，恺撒至少可与这方面最杰出的人物平起平坐，或许名声比他们还大些。在控告多拉贝拉之后，谁也不怀疑他属于罗马最杰出的辩护人之列。确凿无疑的是，当西塞罗在《布鲁图》一文中列举一些演说家时，他指出，恺撒不比其中任何人差些。他认为，恺撒的风格不仅优美、明白，而且雄浑，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有点高贵。此外，在致科涅利乌斯·奈波斯的信中，关于恺撒他是这样写的：“怎么样？你以为那些专门从事雄辩的演说家有谁比他更高明吗？谁的常用词用得更多更巧？谁在言辞方面更华丽更优美呢？”看来他（至少在少年时期）模仿过恺撒·斯特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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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辞榜样，他实际上曾把恺撒·斯特拉波的题名为“为萨丁尼亚人辩护”的讼词中的某些段落逐字逐句地用到自己的讼词中来。据说，恺撒讲话声音高亢，动作手势充满激情，但又不失优雅。他留下若干演辞，其中包括不能肯定属于他的几篇。因此，奥古斯都不无理由地认为，“为克文图斯·莫特路斯辩护”的演辞很难说是恺撒本人发表的，更可能是速记员在跟不上他说话速度的情况下，快速记录下来的。在某些抄本中我发现有的标题竟不是“为莫特路斯辩护”，而是“为莫特路斯而作”，尽管演说的主旨出自恺撒本人，目的在于保护莫特路斯和他自己不受共同诽谤者的指控。奥古斯都还怀疑“致西班牙驻军”演辞的可靠性。然而据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说，由于敌人的突然进攻，恺撒未及作长篇演说，因此该篇演辞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第一次战斗前讲的，另一部分是在第二次战斗前讲的。

LVI. 他留下了高卢战争和同庞培内战中自己行为的记录。《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的作者不清楚。一些人认为是欧比乌斯，另一些人认为是希尔提乌斯，后者还曾为恺撒未完成的《高卢战记》增补一卷。关于恺撒的《战记》，西塞罗在《布鲁图》一文中也曾作过这样的评说：“他所写的《战记》理应受到赞美，它们简洁明了而又不失优美，没有演说术的堂皇词句的装饰。虽然他的目的在于给那些打算写历史的人提供素材，只是意外地满足了那些想在自己的叙述上翻花样的庸人们的欲望，但他还是使得那些有点头脑的人不敢去涉猎这个题目。”对于这些《战记》，希尔提乌斯赞美道：“它们受到所有评论家如此高的赞扬，以致他好像不是为作家们提供了机会，而是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可我们对它们的赞扬比其他人还要高，因为他们只知道这些战记被写得多么优美，多么准确；可我们另外还知道，他写这些战记写得多么不费劲，多么迅速。”然而，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认为，这些《战记》写得既不认真又缺乏真实性。因为，关于许多别人做的事，恺撒太轻信他们自己说的，而关于许多他自己做的事，则不是出于有意就是由于记不清而受到篡改。波里奥还推断说，恺撒曾打算改写和修正自己的《战记》。此外，恺撒还留下了两卷集的著作《论类比》和两卷集的演说词《斥加图》，还有一首题名为《旅途》的诗。其中第一部著作是他翻越阿尔卑斯山，巡回审判山南高卢后返回自己军队时写的，第二部著作成于孟达战役前后，第三部著作是从罗马去远西班牙的24天行军路程上写的。他写给元老院的信也有一些保存了下来。他大概是第一个把给元老院的报告改成分页的记事本形式的，以往执政官和将军给元老院写报告都用每张满写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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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下来的还有致西塞罗的书信和致友人的谈家务的书信。如果需要保密，信中便用暗号，也就是改变字母顺序，使局外人无法组成一个单词。如果要想读懂和了解它们的意思，得用第四个字母置换第一个字母，即以 D代A，依此类推。此外，我们还知道他青少年时期写的某些作品，诸如《赫库利斯的功勋》、悲剧《俄狄浦斯》和《名言集》。可是奥古斯都在给他所任命的图书馆总监庞培·马谢尔的一封简明的信中，禁止出版所有这些小册子。

LVII. 他精通武器和骑术，具有难以置信的耐力。行军中他走在队伍前面，有时骑马，但更多的是步行。他总是光着头，不论顶着太阳晒还是冒着雨淋。他以惊人的速度长途行军，他乘坐雇来的四轮大车，一天100罗马里。遇到河流挡道，他便游过去或用充气牛皮筏子渡过去。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结果：他派出的信使还未到达而他已先到了。

LVIII. 在战争行为中，很难说他的谨慎和勇敢哪一种品质更突出。例如，在没有查明地形的情况下，他从不率领军队走易设埋伏的道路。在未亲自查明去不列颠岛的港口、航路和要冲地之前，他没有渡海。可是，当听到自己驻日耳曼的军队被围困的消息时，他便化装成一个高卢人，穿过敌人的岗哨来到自己的军队中。冬天他从布鲁迪辛乌姆渡海，偷偷穿过敌人舰队的封锁去狄拉奇乌姆。他曾命令自己舰队跟他去，可是他们迟迟不发。当他多次派人前去催促无效时，最后他趁夜色只身秘密登上一艘小船出发，包着头，不让别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许舵手在风暴的吹打面前退缩。他差点被海浪所吞没。

LIX. 宗教信仰从未使他改变主意，使他不做什么或推迟做什么。尽管在他献祭时作牺牲的动物跑掉了，他也并未放弃对斯奇比奥和朱巴的远征。甚至在下船时跌了一跤，他也把这变成一个好兆头，高喊：“阿非利加，我的手拿到你了!”此外，为了嘲弄斯奇比奥家族在这个行省注定走运和不可战胜的预言，他让科涅利乌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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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和他住在一个营帐里，此人因从事不光彩的营生而有一个“萨尔维多”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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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X. 他作战不仅按预定的计划进行，也伺机行事，他常常在行军结束时立即投入战斗，有时在极端恶劣的天气里，出其不意。只是到了晚年，他才变得打仗犹豫不决。因为他深信，胜利的次数愈多，愈应当谨慎。他认为胜利之全部所得很可能抵不过一次失败所受的损失。他击溃敌人之后总是立即夺取他们的营垒，不让惊慌失措的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在胜负难分之际，他总是派出骑兵，自己一马当先，以此提高步兵坚守阵地的决心，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

LXI.他骑的马也与众不同，四蹄颇像人脚，蹄张开时像人的脚趾。这匹马在他住的地方出生。占卜者预言它的主人将统治世界。恺撒饲养它十分精心。他是骑它的第一个人，它不容别的任何人沾身，后来，恺撒还在先祖维纳斯神庙前为它建了塑像。

LXII. 如果他的军队退却，他常常单独恢复秩序。他拦住逃兵的退路，一个个地扭住他们，甚至卡住他们的喉咙，逼他们面对敌人。虽然士兵有时是如此之恐慌，以致一个旗手在他试图拦阻时竟用旗杆尖向他刺过去，而另一名旗手则把旗杆丢在他的手中。即使这样，他也不放弃阻止他们退却。

LXIII. 他的镇定毫不逊色，甚至表现得更加突出。法萨卢战役后，他已把全部军队派往亚细亚去了。他自己正乘一只小客船横渡赫勒斯滂海峡，突然碰上了敌党鲁基乌斯·卡西乌斯率领的10只武装兵船。他非但没有逃跑，反倒向此人靠过去并劝他投降。卡西乌斯既降，恺撒收他为自己的部下。

LXIV. 在亚历山大里亚，当进攻一座桥梁时，他被突然出击的敌人逼上一只小艇。在又有许多人挤进同一条船后，他跳入大海，在游了200步距离后，上了最靠近的一艘船。他一直高举左手，不让海水湿了手中的札记，同时用嘴咬住长袍，不让它成为敌人的战利品。

LXV. 恺撒对士兵的评价既不看他们的名望，也不看他们的财产，只看他们的勇敢。他对他们同样严格，同样和蔼。事实上他不是时时处处，只是在有敌情时，才约束他们。那时，他要求最严格的纪律。他不通知行军或作战的时间，而是让他们枕戈待命，随时准备到他突然想要他们去的地方去。他常常甚至无缘无故地带他们出去，尤其是雨天或节假日。他常常警告他们，必须密切注视着他，他会或在白天或在夜里突然溜出营地，作一次比平常更长途的行军，以便狠狠地累一累那些行动迟缓跟不上他的士兵。

LXVI. 如果有关敌人兵力的传闻引起士兵恐慌情绪，他不是用否认或少说点的办法，而是用夸大实际危险的方法以鼓起他们的勇气。例如，当朱巴到来的消息传到军中，士兵十分害怕时，他把他们召集起来，说道：“让我告诉你们，最近几天国王将率领10个军团，3万骑兵、10万轻装步兵和300头战象到达这里。因此，你们有些人大可不必再加追问和推测了，可以直接相信我的话，因为我知道有关的一切。不过，我一定要让他们坐着破船烂舰飘到风能把他们吹到的任何地方去。”

LXVII. 士兵有过失，他不是什么都注意的，也不照章惩处，但是对开小差和哗变者，他却是严加防范和严惩不贷。至于其他错误，他则视若不见。有时，在一次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他也免除他们的岗位勤务，让他们尽情地饮宴玩乐。他时常夸口说，他的士兵即使是身上涂上香膏也能很好地作战。在大会上他不称他们为士兵，而亲热地称他们为“战友”。他让士兵们穿华贵的戎装，给他们镶嵌金银的武器。这样做既为了美观又为了让士兵在战场上更加紧握这些武器，担心失掉这样珍贵的物品。从一个事例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地爱自己的士兵：当他听到提图里乌斯的不幸消息后，不理发、不修面，直到向敌人报了仇为止。

LXVIII. 恺撒以此为自己赢得了士兵的最高忠诚和最大勇敢。内战开始后，每个军团的百夫长都自愿拿出自己的积蓄装备骑兵，所有的士兵不要口粮和薪饷为他效劳，较富者照料较贫者。在漫长的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人离队。许多人被俘后，虽然敌人答应，如果他们愿意为反对恺撒而战，便可饶了他们性命，然而他们拒绝这种条件。在被敌人围困或围困敌人时，士兵忍受着饥饿和其他的艰难困苦。他们表现得如此之顽强，以致当庞培在狄拉奇乌姆的工事中看到了军队吃的一种草做的主食时，他说他是在同野兽进行战斗。他吩咐赶快把这些东西丢掉，不让自己的士兵看到。因为他担心，敌人的坚韧和决心会动摇他们的士气。

士兵们战斗时多么英勇，从下面的事实可见一斑。在狄拉奇乌姆他们遭到仅有的一次失败后，坚持要求受罚。而他们的统帅却觉得他们应当受到安慰而不是处罚。在其余的战斗中，尽管自己人数很少，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数不尽的敌人。例如第6军团的一个大队 
 

注



 被派守卫一个据点，就顶住了庞培4个军团几个小时的攻击，虽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箭射伤了。后来在壁垒里拾到的箭就有304万枝。如果你想到一些士兵个人的事迹，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以百夫长卡西乌斯·斯开瓦或普通一兵盖乌斯·阿奇利乌斯的事迹为例，就不必再谈其他人了。斯开瓦被打瞎一只眼睛，大腿和肩膀也负了伤，他的盾牌被刺穿120处，仍坚守自己把守的寨门。在马西里亚海战中，阿奇利乌斯抓住敌人的船尾，右手被砍掉了，他以希腊英雄西奈吉鲁斯为榜样，跳上敌船，用盾牌驱赶敌人。

LXIX. 在高卢战争十年中，士兵从未哗变过一次。在内战期间有过几次，但很快就恢复了秩序。这不是由于将军的恩惠而是由于他的权威所致。恺撒从来不向哗变者让步，而总是针锋相对。一次，在普拉琴奇亚城下，恺撒因第9军团丢了脸，将其全部解散，尽管庞培还在作战。只是在士兵们久久哀求之后，他才勉强恢复了这个军团，但他坚持惩处了首要分子。

LXX. 又有一次，在罗马，第10军团的士兵闹事，趁罗马城处境危险，以可怕的威胁要求退伍和奖赏。尽管阿非利加战事紧张，他不顾朋友的劝告，毅然出现在士兵面前，答应解散他们。但是他不称他们为“士兵”，而称他们为“奎里特斯” 
 

注



 。他只用这样一个词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动了，并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争先恐后地说，他们是他的“士兵”。尽管他拒绝接受他们的继续效力，他们还是坚决要求跟他到阿非利加去。即使这样，他还是惩处了主要的闹事者，并削减了原定战利品和土地的三分之一。

LXXI. 早在年轻时，他对自己的依附者 
 

注



 就表现出热心和可以信赖。他曾经为出身高贵的青年马辛达辩护，反对国王耶姆普萨尔，他是如此之热心，以致在辩论中抓住王子朱巴的胡子。当马辛达被宣布为国王的纳贡者 
 

注



 之后，恺撒立即把他从那些要把他带走的人那里拯救了出来，藏在自己家里一些时候。当他大法官任期届满即将动身去西班牙时，在送行者和持法西斯的扈从的簇拥中，用自己的轿子把这个青年悄悄地随身带了出去。

LXXII. 他对待朋友总是那样体贴关怀。有一次，盖乌斯·欧比乌斯陪他穿越一片茂密的丛林地带，欧比乌斯病倒了，他把一处唯一有遮蔽的地方让欧比乌斯住，自己睡在露天里。掌权之后他把自己的某些出身卑微的朋友提拔到最高的职位上。当别人谴责他这样做时，他直截了当地答复道：如果强盗和杀人犯保护过他的荣誉，他也将以同样的崇高职位报答他们。

LXXIII. 另一方面，他对人的敌意也不是那么不可改变的。一有机会他就乐于捐弃前嫌。虽然盖乌斯·莫密乌斯发表过十分尖刻的演说反对他，他也曾对之给予过针锋相对的反击，可是不久，他竟能支持莫密乌斯竞选执政官。盖乌斯·卡尔乌斯在写过一些侮辱恺撒的短诗后，通过自己的朋友要求与恺撒和解，恺撒真心主动地先给他写信。瓦列利乌斯·卡图路斯在有关马木拉的短诗中 
 

注



 也曾侮辱过恺撒（恺撒曾公然承认这诗讽刺的是他）。可是，当卡图路斯向他道歉时，他在当天就邀请卡图路斯赴宴，并且从未中断过同诗人父亲的友好交往。

LXXIV. 甚至在复仇时恺撒也是天性十分仁慈的。他曾对绑架他的海盗起过誓，要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抓到他们后，在把他们钉上十字架之前他命令先割断他们的喉管。他从未能下决心伤害科涅利乌斯·法吉达，尽管他当初带病躲避苏拉时，这个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在夜里堵截过他，一笔贿赂才使这人没把他交给苏拉。恺撒的一个充当听写员的奴隶菲勒蒙曾向恺撒的敌人保证毒死他，恺撒也只把此人处死，没有折磨他。他的妻子庞培娅的情夫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被指控犯有通奸亵渎罪，他的母亲奥列里娅、他的姊妹朱里娅都已对陪审法官可信地陈述了全部真情，可是，恺撒被传到法庭作证时却宣布自己没有证据。在回答为什么后来同妻子离婚时，恺撒说：“因为我认为我的家属不应当受到怀疑，不应当受到指控。”

LXXV. 在行政管理和内战的胜利中，他都表现出值得钦佩的克制和仁慈。当庞培宣布那些不拿起武器保卫共和国的人为敌人时，恺撒却宣布说，那些保持中立不参加任何派别的人是自己的朋友。他听任那些曾按庞培的建议而被他提拔为军官的人站到庞培一边。当双方正在伊列达城讨论投降条件，彼此之间存在不断友好交往之际，阿夫拉涅乌斯和彼特勒乌斯突然改变主意，把所有在自己营房中的恺撒士兵都杀死了，但恺撒并没有让自己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在法萨卢战役中，他提出怜惜罗马公民的口号。后来，他允许自己的士兵每人拯救一名愿意拯救的敌人。除了在战场上，没有那个庞培派丧生，只有阿夫拉涅乌斯和福斯图斯及年轻的鲁基乌斯·恺撒例外。人们认为，甚至这些人也不是恺撒要杀的，尽管前两人在赦免后重新拿起武器，第三个人不仅以火和剑残酷地杀死了他的释放奴和奴隶，而且杀死了他所养的那些供人民取乐的野兽。最后，在其晚年，他甚至允许那些尚未得到赦免的人回到意大利来，也允许他们担任高级官职和执掌大权。他甚至重建被平民砸毁的鲁基乌斯·苏拉和庞培的塑像。此后，如果形成了反对他的危险阴谋或者发表了诽谤他的言论，他也宁肯消解而不是惩罚。因此，对于被侦察到的阴谋和夜间集会他不再进一步追究，而只是宣告他对这些举动是知道的。对那些毁谤他名誉的人他只想公开警告他们，不让他们再这样干下去就算了。对奥鲁斯·凯奇那的最富诽谤性的著作和彼托劳斯的最具谩骂性的诗作对他名誉的破坏他都采取了善意的宽容态度。

LXXVI. 可是，他的其他行为和言论却使人觉得他是恶多于善的。他被认为滥用了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不仅接受了过分的尊荣，诸如连任执政官、终身独裁官和公民道德督察 
 

注



 ，尤其是“英白拉多”（“统帅”）的头衔、“祖国之父”的尊号，他的塑像与诸王并列，在剧场中坐高人一等的座位。不仅如此，而且他还容许授予自己只有神才配享用的东西。元老院和法庭上的金坐椅、迎神去竞技场的游行队伍中的神车和轿子、神庙、祭坛、与神并列的塑像 
 

注



 、神榻、一个佛拉门祭司 
 

注



 、一个牧神祭司团 
 

注



 、以自己的名字给一个月份命名。实际上，为了满足私欲，他接受了（或者说授予了自己）一切的荣誉。

第三次和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只是名义上的，他满意于与执政官职位同时授予他的独裁官权力。这两年里在每年的最后3个月，他指定两名执政官代替自己，因为在这两年里，除选举保民官和平民营造官 
 

注



 外，没有举行过任何民众大会。当他不在罗马城时，他用罗马市长 
 

注



 而不用大法官管理城市事务。1月1日前一天，一名执政官猝然死去。几个小时内他便把这一空位交给了一名热望担任此官的人。他同样放肆地蔑视祖宗惯例，任命几年任期的高级官吏，把执政官的徽章授给10名前大法官，他允许已经取得公民权的非罗马人和某些半开化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此外，他让自己的奴隶管理造币厂和国家税收。他把留在亚历山大里亚的3个军团的监督权和指挥权委给自己的释放奴的儿子，他所喜欢的卢菲奥。

LXXVII. 正如提图斯·阿姆比乌斯记载的那样，恺撒公开的言论也够傲慢的。他曾说过：“共和国啥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形体的空名。”“当苏拉放弃独裁权时，他连字母都不识。”“现在人们跟恺撒讲话应当更慎重周到点，应当把他说的话视为法律。”他竟达到如此专横的程度，有一次当占卜者报告牺牲的内脏里缺少心脏时，他却说：“如果我希望如此的话，那么这样的预兆就是更为吉祥的；如果一个动物没有心脏，不应当被视为是怪事。” 
 

注





LXXVIII. 下述行为特别给他招来了莫大的仇恨。当全体元老把许多最庄严的决议呈递给他时，他坐在先祖维纳斯神庙前接见他们，竟不站起来。有些人认为，当他想站起来时，被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阻止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根本没想站起来，相反，当盖乌斯·特列巴奇乌斯提醒他应当起立时，他愤怒地瞪了他一眼。他的下述举动看来是更无法容忍的。当他自己在凯旋式上驾车通过保民官坐席时，其中一个名叫庞提乌斯·阿奎拉的保民官没有起立，他非常气愤，竟怒喊：“喂，保民官阿奎拉，你从我这里恢复共和国去吧!”连续好多天，他如果向任何人作出许诺的话，总要加上一句：“总之，如果庞提乌斯·阿奎拉许可的话。”

LXXIX. 在对元老院的毫不掩饰的蔑视之外，他又添加了一个更加傲慢的行动。有一次，拉丁大典 
 

注



 献祭后，恺撒回城时，在人民前所未有的过分的欢呼中，人群中有一个人把系有洁白绦带的月桂花冠戴在他的塑像上。平民保民官厄比底乌斯·马鲁路斯和凯塞奇乌斯·弗拉乌斯命令从花冠上取下绦带， 
 

注



 并把这个人投入监狱。恺撒严厉申斥并解除了两名保民官的职务，这或许是由于谋取王权的暗示很少得到赞成的反应，或者如他所说，是由于使他失去了拒绝王权的荣誉。但从此以后，他无法摆脱觊觎国王尊号的恶名了，虽然他曾在平民欢呼他为国王时对他们说，“我是恺撒，不是国王”；还有一次，在牧神节 
 

注



 ，当他在讲坛上演讲时执政官安东尼几次想往他头上戴王冠，他都把它放到一旁，最后，送往卡庇托尔山，献给至善至尊的朱庇特。此外，各种各样的流言传遍四方，说他打算迁居亚历山大里亚或伊利乌姆 
 

注



 ，随身带走帝国的财富，并通过征税把意大利搜刮罄尽，把罗马城交给他的朋友管理；还有传闻说，在下一次元老院会议上，鲁基乌斯·科塔将宣布15人祭司团的决定 
 

注



 ：授予恺撒国王称号，因为预言书上写着，非国王不能战胜帕提亚人。

LXXX. 正是因为这件事的共谋者加紧了实行计划的步伐，以免批准这项决议。因此，以前经常是三三两两分散进行的密谋，这时联合成了一个总的运动，既然人民也不满意现状，也在或秘密或公开地对专制君权表示反感，并呼求自由的保卫者了。在关于让外邦人入选元老院的问题上，贴出了这样的标语：“上天保佑! 
 

注



 但愿无人愿给新选元老指点到元老院会堂去的道路!”还到处唱起如下的歌谣：

恺撒率领高卢人凯旋，使他们进入元老院；

高卢人脱掉马裤，换上元老的宽衫。

当恺撒所指定的代替他任职3个月的执政官克文图斯·马克西穆斯进入剧场时，一个扈从按常例命令大家注意他的到来，对他表示敬意时，整个剧场响起一片呼声：“他不是执政官!”在解除凯塞奇乌斯和马鲁路斯保民官职务后的头几次人民大会上，发现有不少选票选举他们为执政官。有人在鲁基乌斯·布鲁图 
 

注



 的塑像下面写道：“但愿你还是活着!”在恺撒本人的塑像下写道：

布鲁国，由于他赶走了国王，成了第一任执政官；这个人由于他赶走了执政官，终于成了国王。

参加反对他的阴谋的有60多人。为首的是盖乌斯·卡西乌斯和马尔库斯·布鲁图、德基摩斯·布鲁图。起初，他们拿不定主意，不知采用哪个方案好。按第一个方案：在马尔斯原野的选举会上杀死他。在恺撒召集特里布斯人民大会投票时，他们分成两个组，一组把他从桥上扔下去，另一组等在桥下刺杀他；按第二个方案：他们在圣路 
 

注



 或剧场入口处向他发动攻击。可是，当元老院会议宣布于3月15日在庞培议事堂召开后，他们便选择了这个时间和地点举事。

LXXXI. 但是，一些明显的怪事向恺撒预示，他将被杀。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根据朱里乌斯法，被遣往卡普亚殖民地去的殖民者为了建设庄园，拆除一些最古老的古墓。他们干这事越干越起劲，因为，当他们在附近翻寻时，发现了一批古代手工艺品的小瓶，在一个据说是卡普亚的创建者卡普斯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块青铜书板，上面用希腊字母和希腊字刻着大意如下的铭文：一旦卡普斯的遗骸遭到暴露，朱里乌斯家的一个子孙将死于自己亲族之手 
 

注



 ，而且马上又会发生使意大利大不幸的报复。但愿不要有人把这看作是一个寓言或虚构，因为恺撒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证实过这件事。恺撒在临死前不几天听说，他在渡过卢比孔河时已献给了卢比孔河神的马群（已放开牧养，不加看管）怎么也不肯吃草，并且泪如泉涌。又，在他一次献祭时，占卜师斯普林那提醒他谨防危险，并说这一危险不会晚于3月15日发生；又，3月15日前夕，一只名叫“鸟王”的小鸟受到附近丛林飞来的各种鸟的追击，衔着一根月桂树枝飞进庞培议事堂，在这里被撕得粉碎。又，在恺撒被杀前的那个夜里，他梦见自己忽而在云端飞翔，忽而与朱庇特携手；又，他的妻子卡尔普尔尼娅幻觉，他们家的屋顶坍塌了，丈夫被刺死在自己的怀里； 又，他们卧室的门突然自动敞开。

由于这一切，也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长时间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待在家里推迟原计划要在元老院做的事。但终于，在德基摩斯·布鲁图劝说下（后者告知恺撒，全体与会者已经等他多时了，劝他莫使他们失望），他于5点钟左右走出家门。路上，有人递给他一张揭发阴谋的纸条，他把这张纸条与他左手拿的纸条放在一起，打算马上读它们。然后，虽然宰了几个献祭动物，都未能得到吉兆，但他还是在蔑视灾异中走进了议事堂。他笑话斯普林那，说他是一个不灵验的预言家，因为3月15 日已经到来，并未给他带来任何伤害。但是，斯普林那回答道，3月15日来是的确到来了，但还没有过去。

LXXXII. 当他就座时，阴谋者向他围拢来，好像献殷勤（44 B.C.）。 担任主要角色的提留斯·辛布尔立即走到他身边，好像要问什么，恺撒做了个手势让他等一等。辛布尔抓住他的托迦双肩，于是他喊道：“这是暴力!”这时，几个名叫卡斯卡的人中的一个从背后刺中他的喉头偏下部位。恺撒用铁笔戳进被他抓住的卡斯卡的臂，想跃起身来时，又受了一处伤，跳不起来了。当他发现，四面八方都受到匕首的攻击时，他用托迦蒙住自己的头，左手把长袍下摆拉到脚上，以便把自己身体的下半部盖好，倒下去时体面些。就这样他被刺23处，没有说出一句话，只在被刺中第一刀时哼了一声，虽然有些人记载说，当马尔库斯·布鲁图扑向他时，他用希腊语说了：“也有你，我的孩子？”（Καὶ σὺ τέϰνον）当所有人逃之夭夭之后，气绝身亡的恺撒在那里躺了一段时间。最后，3个年轻的奴隶把他放在轿里，一只胳膊耷拉在轿外抬回家中。据医生安提斯提乌斯检查的结论，在那么多的伤口中，除胸部的第二处伤口外，没有发现哪处伤是致命的。

阴谋者本想把他杀死后抛尸第伯河，没收他的财产，废除他的法令，但是由于惧怕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和骑兵长官雷必达，他们没有这么做。

LXXXIII. 之后，按照他岳父鲁基乌斯·庇索的要求，他的遗嘱在安东尼的家里启封宣读。这个遗嘱是在前一年9月13日 
 

注



 在拉维库姆附近的大地产上写下的，由维斯塔贞女祭司长 
 

注



 保管。克文图斯·杜伯罗说，从他第一次出任执政官直至内战开始这段时间里，他常写遗嘱，指定格涅乌斯·庞培为他的继承人，并向集合的士兵宣读过。可是，在他的最后遗嘱中，他指定自己姐姐的3个孙子为自己的继承人，给盖乌斯·屋大维留四分之三的财产，鲁基乌斯·皮那留斯和克文图斯·佩狄尤斯分得其余的四分之一。在遗嘱末尾，他还过继屋大维为自己的家庭成员，并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他。他给万一可能出生的儿子指定了监护人，其中有几人是后来的凶手。而德基摩斯·布鲁图为其第二顺序继承人。他把第伯河的花园留给人民公用，并赠给每个公民300塞斯特尔提乌斯。

LXXXIV. 葬礼宣布后，在马尔斯原野上靠近朱里娅墓的地方架起火葬堆，在讲坛上，照先祖母维纳斯神庙的样式搭起了一座镀金灵堂，里面放一张象牙殡床，上铺金色和紫色的床单。床头立一木桩，上挂恺撒被杀时穿的长衫。既然对于献殡礼的人来说，白天显得不够。于是有指示说，人们可以不拘常规，走城中任何想走的道路，把礼品送到马尔斯广场去。在葬礼演出中，为了使人对他的死亡更悲悯更哀伤，人们唱了从巴库维乌斯 
 

注



 的《武器的辩驳》中选出的一句话：

我救这些人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谋害我吗?

以及从阿提留斯的《厄勒克特拉》中选出的同样内容的歌词。执政官安东尼未致颂词，而是命传令官宣读了元老院的决议：元老院决定立即授予恺撒以一切神和人的荣誉，元老们发誓保护他人身安全的誓言。安东尼自己再补充了很少的几句话。讲坛上的尸架由现任高级长官和前任高级长官抬到市内广场。这时一部分人主张在卡庇托尔山朱庇特神庙火化，另一部分人建议在庞培议事堂火化。突然两个身佩短剑的人挥舞投枪用燃着的火把点燃了尸架。周围的人群立即往上加干柴，并把法庭的坐椅条凳等凡是能烧的东西都丢进火里。乐师和演员则把身上的袍服（表演恺撒凯旋式用的）脱下撕碎，投入火中。军团老兵把参加葬仪时装饰自己的武器也投入火中。许多贵妇甚至把她们佩戴的首饰和自己孩子胸前的护身符与身上的礼服都一一投入火中。

在公众悲悼的高潮中，许多外籍人也按照各自的习俗成群地围着痛哭哀悼。尤其是犹太人，甚至连续几夜群集焚尸场哀悼。

LXXXV. 葬礼结束，平民群众立即手持火把涌向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家。好不容易挡住后，他们遇到赫尔维乌斯·秦纳，便把他杀了。因为姓相同，他们误把他当成了就是前一天对恺撒进行激烈指控的那个科涅利乌斯·秦纳，正要找他算账呢。他们把他的头挑在长矛上游街。后来，他们在市心广场上建起一根高约20尺的努米底亚大理石的坚固石柱，上刻铭文：“献给祖国之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断在柱前献祭、设誓，或以恺撒的名义发誓排解某些争端。

LXXXVI. 恺撒死后，他的一些朋友怀疑他的死是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自己不想再活下去了，因而未采取预防措施，忽视预兆和朋友们的警告而致。有一些人认为，他的死是因为他相信元老们的最近决议和誓言，解除了本来跟随他的由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佩剑卫队。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他宁愿各方面的阴谋合在一起一次向他袭来，而不愿长久地提心吊胆地防范。还有一些人说，恺撒过去常说，他仍然活着，这对国家比对他自己益处更大，因为，他自己早已取得了充分的权力和荣誉，而国家呢，如果他恺撒遭遇不幸，国家将不得安宁，会有一天陷于内战的极端糟糕的局面。

LXXXVII. 有一点是几乎所有的人看法都完全一致的，即遭遇这样的死几乎出自他自己的心愿。有一次，他在色诺芬的著作中读到，居鲁士在病得快死时是如何对自己的后事作出安排的 
 

注



 ，读到这里他表示憎恨那种慢腾腾的咽气，希望自己能猝然死去。在被谋杀的前一天，在马尔库斯·雷必达家中的午宴上，当谈话涉及哪种死法最可取时，他说他宁可突然地意外地死去。

LXXXVIII. 他死时56岁（44 B.C.），死后不仅由正式法令列入众神行列，而且平民百姓也深信他真的成了神。因为，在其嗣子奥古斯都为庆祝他被尊为神而举行的首次赛会期间，彗星连续7天于第11小时 
 

注



 前后在天空出现。人们相信它是恺撒升天的灵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塑像头顶上加上了一颗星。

决议：封闭他被杀于其中的大厅，3月15日被命名为弑父日，元老院永远不得在那一天集会。

LXXXIX. 他的谋杀者中几乎没有谁在他死后活过3年的，没有谁是老死或病死的。所有的人都被判有罪，并以不同的方式横死：一部分人死于船只失事，一部分人死于战争，有些人用刺杀恺撒的同一把匕首自杀。





[1]
 作者意指公元前85/84年，他认为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不过，有的作家认为恺撒生于公元前102年。



[2]
 公元前86年由执政官马略和秦纳提名。应是三个高级佛拉门之一。



[3]
 公元前84/83年，恺撒17岁。



[4]
 contubernium同住一营帐的关系。contubernius是和长官住同一帐篷（taberna）的战士，通常作为副官、随员、卫兵等。



[5]
 勒斯波斯岛上的最大城市。



[6]
 橡树叶编织的花环，罗马人用以奖励救护战友（罗马市民）者的荣誉标志。



[7]
 后三头之一的雷必达的父亲。



[8]
 特兰特（Talentum）希腊钱币计量单位，价值因金或银而不同，又因不同城邦而不同，通常所指阿提克特兰特，合6000德拉赫玛。



[9]
 军团长官（tribunus militum），罗马高级军职，每军团6人，轮流管理军团事务，主要是军事行政和庶务方面的事务，每人每年两个月。



[10]
 财务官（quaestor），共和初期起设置的官职，初为大法官助手（侦察员），后逐渐转为管理国库和文书等事宜。行省财务官是总督的主要助手。



[11]
 罗马第四代王（公元前640—前611年）。



[12]
 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推崇奥古斯都，把恺撒的祖先说成是美神维纳斯。传说特洛亚城陷落时，英雄埃涅阿斯（美神和安克塞斯之子）带领残存的特洛亚战士漂泊到意大利，他的后代建立了罗马国家。



[13]
 行省财务官是总督的助手，有司法职能。



[14]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在罗马神话中名赫库利斯。



[15]
 罗马营造官（aediles），共和初期设此官职，监督城市建筑、公共场所的安全以及一般的城市秩序，管理市场，维护公共卫生，组织娱乐竞赛活动等。



[16]
 司马官（magister eguitum），王政时代骑兵指挥官。共和时期为独裁官的助手，由独裁官任命，与之同进退。不只是指挥骑兵，必要时可代行独裁权力。



[17]
 “装饰”（ornare）这里指营造官在这些地方展出他们用于举办公众演出的物资。



[18]
 见希腊神话中关于狄奥斯库里兄弟的传说。古代意大利各部落广泛崇拜他们，公元前484年在罗马建立他们的庙宇。



[19]
 特里布斯（tribus），罗马人的部落。特里布斯大会的平民决议，从公元前287年霍腾西乌斯法之后，可不经元老院认可而对全体公民（包括贵族在内）有约束力。35个特里布斯，18个通过即可生效。



[20]
 或译最高祭司、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罗马最高宗教职位。由特里布斯大会抽签选出。



[21]
 或译“行政官、最高审判官”（praefor），共和时期高级官职，地位仅次于执政官。主要掌管诉讼（前366年起），有权任命法官；可代执政官行使权力，可受元老院之托统帅军队，一年任职期满后可出任行省总督。选举产生，初为1人，后增至2人,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增至16人。



[22]
 格涅乌斯·庞培。——英译者



[23]
 执政官在任期开始之日（1月1日）去卡庇托尔山祭神，来回都有朋友们护送。这里说恺撒利用贵族们缺席的机会攻击卡图鲁斯。



[24]
 指西塞罗。



[25]
 见本卷XIV节注。



[26]
 元老院正式批准新总督任命后，供给旅途费用和物品。



[27]
 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图里乌斯改革使森杜里亚大会代替王政时代的库里亚大会，起公民大会作用，决定国家和战大事，通过法律，选举执政官、大法官、监察官等高级长官。



[28]
 公元前70年。



[29]
 法西斯（fasces）作为执政官权力的标志，是一束棍棒。在罗马城外执行职责时，捧束中插一把斧钺。



[30]
 一个长官或卜者宣布自己看见了闪光或别的什么不吉征兆，议程就得中断或推延。有时反对者只要宣称自己要去看看天上有无这类征兆，也可达到同样的目的。——英译者



[31]
 由一个20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分配工作。——英译者



[32]
 阻碍议程的办法是作长时间的演说，使会议无法作出决议。



[33]
 有说：元老们一起护送加图去监狱。恺撒只好把加图释放了。



[34]
 即下午3点钟（午饭时间），就是说，一天的事务结束后的时间。这表明收养手续做得急促。——英译者（克洛狄乌斯被收养事见《神圣的克劳狄传》，II节。）



[35]
 公元前59年结婚。



[36]
 即野蛮高卢，尚未被征服的自由高卢。



[37]
 一个克尔特词，意思是“有顶羽的云雀”（普林尼《自然史》11，37），是该兵团头盔上的装饰。——英译者



[38]
 公元前58—前49年。



[39]
 约相当于3106英里。



[40]
 Sestertius罗马银币。公元前217年以前值2.5阿司（as），后来相当4阿司。



[41]
 照规定，候选人必须本人在罗马城内。



[42]
 剑斗士斗败时，如果观众不表示同意赦免，胜利的一方必须把他杀死。



[43]
 如下面所说的，并未在法案通过并被归档之后改动它。——英译者



[44]
 罗马人名通常由3个名字组成，第一个是本人的名字，如这里的“盖乌斯”；第二个是氏族名，如“朱里乌斯”；第三个是家族名，如“恺撒”。一般简单地称家族名。



[45]
 《论责任》第3卷，82。原诗见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524行以下。此处借用周启明直接从希腊文译的汉文译文。



[46]
 骑士（元老亦然）有戴金戒指的特权，他们还必须拥有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英译者



[47]
 布鲁迪辛乌姆（Brundisium）是意大利东南部的海港。通常从这里出发渡海去希腊和东方。现名布林迪西（Brindisi）。



[48]
 副将（legatus）是罗马的高级军职，执政官在军团中的助手。共和后期常供职于行省总督的司令部，也可以受命单独指挥一个军团。



[49]
 伊利里库姆（Il yricum），亚得里亚海东岸一国家，和意大利隔海相望。



[50]
 狄拉奇乌姆（Dyrrachium），伊利里库姆南部一城市，和意大利的布鲁迪辛乌姆隔海相望。



[51]
 维拉布鲁姆（Velabrum）是罗马巴拉丁山丘和卡庇托尔山丘之间的谷地。



[52]
 拉丁文为VENI-VIDI-VICI。



[53]
 古希腊斯巴达人武装的战斗舞蹈。



[54]
 他过去曾因演戏丧失骑士等级。这里说明他已恢复了骑士等级。参见本卷第XXXIII节。——英译者



[55]
 乐池后面的前14排，根据公元前67年罗斯奇乌斯·奥托（保民官L.Roscius Otho）法，是专留给骑士等级的。——英译者



[56]
 马尔斯原野（Campus Martius），罗马城西北方的一片空地。在城区与第伯河之间。有战神马尔斯祭坛。为森杜里亚（百人队）大会会场和检阅军队的校场。



[57]
 科戴塔原野（Codeta），第伯河右岸一片沼泽地，与马尔斯原野相对。



[58]
 高级祭司团（Pontifices），罗马国家掌管宗教仪式的组织。相传为第二王努玛·彭皮留斯所建立。初为3人（或4人），共和时期增到6人、9人、15 人，恺撒时增到16人。首领为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他们兼管历法和记录军政重大事件。



[59]
 监察官（Censor）为罗马高级官职，公元前5世纪设立，由森杜里亚大会选举2人，任期5年，实际执行职务18个月，初掌户籍，评估公民财产，确定其等级和权利义务。后有权审定元老名单，监督风纪，维护传统，撤换不称职官员。



[60]
 国库司库tribuni aerarii。



[61]
 罗马神话中狩猎女神，相当希腊神话中阿尔特密斯。



[62]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和阿加门农的妻子通奸，又和她合谋杀害阿加门农。



[63]
 “第三”tertia和“特尔奇娅”的人名谐音。



[64]
 这价格只相当于市价的三分之二。



[65]
 恺撒·朱里乌斯·斯特拉波，罗马演说家。公元前87年，与其兄弟鲁基乌斯·朱里乌斯·恺撒（公元前90年执政官）一起被杀。



[66]
 恺撒把报告改成书籍的形式。如果书是卷子形式，文字则被排列成栏，与卷边平行。如果书是抄本形式，则若干纸张折叠装订在一起，文字在每张纸上都被排成一栏或两栏（页）。而以前，则只用一张或几张纸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写得不分栏、不留边白的。——英译者



[67]
 斯奇比奥家族属科涅利乌斯氏族。



[68]
 据猜测 Salvito可能是 Salutio之误。老普林尼在《自然史》，7，54和35，8提到过Salutio，他是一个笑剧演员（小丑）。——英译者



[69]
 罗马军队编制分4级。最小单位是百人队（centuria），2个百人队组成1个中队（manipulus），3个中队组成1个大队（cohors），10个大队组成1个军团（legio）。军团为最大编制，约6000人。



[70]
 奎里特斯（Quirites）“罗马人民”的古称，可能源于对奎里努斯神的崇拜。后来如果称“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为“奎里特斯”（populus Romanus Quiriesque或 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则有庄重的色彩，称士兵则有鄙视色彩，因为这时奎里特斯意为“老百姓”。



[71]
 依附者（cliens）源于公元前七世纪王政时代出现的庇护制。氏族社会末期破落贫穷的家族失去生计和社会地位，托庇于富有的贵族保护人（patronus），从保护人领取份地、家畜，向保护人纳贡服役。保护人有义务代替依附者出席法庭进行辩护。庇护制在罗马存留时间很长。



[72]
 纳贡者（stipendiarius）。



[73]
 见卡图路斯29和57。



[74]
 praefectura morum在共和时期相当监察官（censor）。



[75]
 他的塑像和神像并列在一起。



[76]
 “佛拉门”为flamen的音译，古罗马专任祭司。相传为第二王努玛·彭皮留斯设立。共15人，由高级祭司团首领大祭司任命。每个佛拉门只管一位神的祭祀。



[77]
 古代牧神洞（巴拉丁山丘西面）有12个祭司，组成两个祭司团。公元前45年为奉祀恺撒，组成第三个牧神祭司团，虽然他还活着。



[78]
 营造官共4名，2名平民营造官，2名高级营造官。职责没有什么区别。



[79]
 市长（Praefectus或Praefectus urbis）。共和时期，执政官不在时，可以代执政官行使权力。



[80]
 心被视为智力的器官。动物没有智慧，是正常的。



[81]
 拉丁大典（Sacrificium Latinarum）相传创立于第七王时。是罗马人、拉丁人和邻近的赫尔尼克人、两个伏尔西人的城市结成的宗教联盟奉祀朱庇特神的仪式。每年一次，在罗马东南的阿尔班山上举行。



[82]
 系有白色绦带的花冠只有国王才配享用。



[83]
 牧神节（Lupercalia）相传为罗马第一王罗慕路斯所创立，祭祀牧神（Lupercus）的节日，每年2月15日在巴拉丁山丘（这里有牧神洞）举行。献祭山羊和狗之后，由裸体年轻人手执祭神山羊的皮做的皮鞭绕巴拉丁山丘奔跑，抽打行人，妇女被抽者可治不育之症。



[84]
 或译伊利翁（Ilium），特洛亚的别名。



[85]
 负责保管西比林预言书的15人祭司团（quindecimviri sacris faciundis）。——英译者



[86]
 Bonum factum“上天保佑”是罗马官员布告开头的套语。这里有戏谑之意。——英译者



[87]
 罗马共和国的第一任执政官 L. Brutus。



[88]
 圣路（Sacra via）为罗马一条最古老也最著名的街道。通往农神（Saturnus）神庙。



[89]
 大概是指马尔库斯·布鲁图（M. Brutus），他是恺撒的继子。



[90]
 公元前45年9月13日。



[91]
 维斯塔贞女（Virgines Vestales）是奉祀女灶神（Vesta）的女祭司，由最高祭司从6—10岁贵族少女中挑选，初为4—6人，服务30年，服务期间应保持贞洁，职责是保持庙里圣火长明不灭。深受社会尊敬。其首领为大贞女（Virgo Vestalis Maxima），由最高祭司任命。



[92]
 巴库维乌斯（约公元前220—前132年），悲剧作家。



[93]
 见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8，7。——英译者



[94]
 日落前的一个小时。——英译者




第二卷 神圣的奥古斯都传



I. 有许多遗迹表明，屋大维家族是古时候维利特雷城的名门之一。因为在该城最繁华地区有一条街道很早以前曾被叫做屋大维街，这里还可以看到一座被一个姓屋大维的人用过的祭坛。在一次与邻城的战争中，这人是该城的指挥官。当外敌突然袭来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巧在向马尔斯 
 

注



 献祭。他从火里抓起牺牲的内脏，半生半熟地就供上了；然后奔赴战场，并得胜而归。据记载，公众还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以后向马尔斯献祭都要用半生的内脏，牺牲的其余部分交给屋大维家族。

II. 这一家族是经国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 
 

注



 批准进入元老院的二等家族之一；后又被塞维乌斯·图里阿 
 

注



 封为贵族；过了一段时间又被降为平民，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神圣的朱里乌斯 
 

注



 恢复了贵族地位。家族中被人民选为高级官吏的第一个人是盖乌斯·卢佛斯，他当过财务官。他生格涅乌斯和盖乌斯，从他俩起屋大维家族形成地位大不相同的两个支系。格涅乌斯及其后人一个接一个地担任最高官职，而盖乌斯及其后人，不知是由于机遇还是由于选择，直到奥古斯都的父亲为止，一直处于骑士等级。奥古斯都的曾祖父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在西西里服役，任艾米利乌斯·巴布斯帐下的军团长官（205 B.C.）。他的祖父满足于一个自治市 
 

注



 的官职和丰厚的收入，一直安逸地活到晚年。这是别人的记载；奥古斯都本人只写道， 
 

注



 他出身于一个古老而富裕的骑士家族，他父亲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进入元老院的。马尔库斯·安东尼挖苦地说他的曾祖父是个来自图里乡下的释放奴隶 
 

注



 和搓绳匠，他的祖父是个货币兑换商。我所能知道的奥古斯都父系祖先的情况就是这些。

III. 奥古斯都的父亲盖乌斯·屋大维一走上社会就是个富裕而有名誉的人物。我不能不怀疑某些人的说法，认为他也是货币兑换商，甚至受人雇佣在战神广场 
 

注



 替主子贿选或从事其他活动。而事实是，他由于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很容易便得到了一些高级职务，并且干得颇为出色。在他的大法官任期届满时，命运让他得到了马其顿的治理权。当他肩负着元老院的一项特殊使命前往这个行省时，在路上歼灭了一伙逃离斯巴达克斯和喀提林（那时他们正控制着图里农村）军队的奴隶。在治理自己行省期间，他显示出他的公正不比勇气少些。因为他除了在一次大战中击溃了贝息人 
 

注



 和别的色雷斯人而外，他对待我们的同盟者都很公正，以致马尔库斯·西塞罗在给他当时在亚细亚行省作代执政官总督 
 

注



 的信誉不佳的弟弟克文图斯的信中（尚存） 
 

注



 ，敦促和劝诫他效仿他的邻居屋大维，以便在我们的同盟者中赢得爱戴。

IV. 当他刚从马其顿返回，还没来得及宣布自己是执政官的候选人时，却突然死了，遗下3个孩子：与安卡利亚生的大屋大维亚，与阿提亚生的小屋大维亚和奥古斯都。阿提亚是马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和朱里娅（盖尤斯·恺撒的姐姐）的女儿。巴尔布斯在父系上是阿里西亚地方人，出身于一个有许多元老肖像陈列的家庭，在母系上与伟大的庞培关系很近。他在担任大法官后，是依朱里乌斯法成立的负责在坎佩尼亚分配土地给平民的20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安东尼由于也想极力贬低奥古斯都的母系祖先，挖苦他有一个在阿非利加出生的外曾祖父，说后者最初开一家香水店，继而又在阿里西亚开面包店。巴尔马的卡西乌斯挖苦奥古斯都既是面包师又是货币兑换商的孙子，他在一封信里说：“你母亲的饭是从阿里西亚的一个下等面包铺里得到的，这面包是一个来自尼鲁鲁姆的货币兑换商用他那被肮脏的金钱弄脏了的手捏成的。”

V. 马尔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任执政官的那一年，10月1日前的第九天（9月23日，63 B. C.），太阳即将升起之时，奥古斯都诞生于巴拉丁区的牛首街，那儿如今还有他死后不久建造的神龛。据元老院议事录记载，有个名叫盖乌斯·赖托留斯的贵族青年，以自己的年轻和地位为由，恳求元老们对他的通奸罪从轻处罚；他还向元老们陈述一个理由，即他是神圣的奥古斯都出生时首先接触的那块土地的人，照例也就是这地方的监管人； 他请求元老们看在奥古斯都可被称作他自己特有的神的分上宽恕他。于是元老院发布了一道命令，将他房子的那部分划为圣地。

VI. 现今维利特雷附近他祖父的庄园里，有个像餐具室样的小屋被指称是这位皇帝的育婴室。这一带居民普遍认为奥古斯都确实是在那里出生的。除有必要并经净洗，没人敢冒险进入此室，因为人们长久以来深信那些未举行仪式就贸然入内的人将不由自主地发生战栗和恐惧。而且，这一点最近也得到了证实。该庄园的一个新主人，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想验证这事，到那间屋里去睡觉。结果事情发生了。那一夜只过了几个小时，他就被一种突然的神奇力量扔了出来；人们在门前发现了被褥和已成半死的他。

VII. 奥古斯都婴儿时，被取姓为图里努斯，这可能是为了记念他的祖籍，或是由于他的父亲屋大维在儿子出世不久，曾在图里附近追击逃奴，赢得了胜利。我断言他曾取名图里努斯，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因为我曾得到一个青铜小塑像，是他孩提时代的形象，上面刻有铁的字母拼成的那个名字，只是因为年久已几乎难以辨认了。我把这个小雕像献给了皇帝 
 

注



 ，他把它和家神像一起珍藏在他的卧室里。另一证据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经常在信中以轻蔑的口吻称他为图里努斯；对此，奥古斯都只是答复说，把他从前的名字作为丢脸的东西用来侮辱他，这使他感到吃惊。后来他取名盖乌斯·恺撒，而后又取姓奥古斯都（27 B.C.），前者是为了履行他舅公的愿望，后者是依据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的动议。当有人建议，作为罗马的第二个缔造者，他应被称作罗慕路斯时，普兰库斯提议，最好取名为奥古斯都，理由是，这个称号不仅是新的，而且还是个更荣誉的称号，因为圣地，以及那些通过占卜可献祭任何东西的地方被看作是“庄严的”（奥古斯塔）（augusta）；它源于庄严的“增强”（auctus）或源于“飞鸟的动作或啄食”（avium gestus gustusve）。恩尼乌斯所说如下的话也可说明这一点：“通过庄严的占卜（augusto augurio），著名的罗马城建立起来之后。” 
 

注





VIII. 他4岁时死了父亲（59 B.C.）。12岁时他对大庭广众发表了一次纪念他的祖母朱里娅的葬礼演说。4年后，他接受了成年袍。之后，在恺撒的阿非利加凯旋式上获得了军功奖，尽管由于年轻他并未参加这次战争。当他的舅父 
 

注



 即将前往西班牙与庞培的儿子们交战时，奥古斯都虽然在一场重病之后体力尚未恢复过来，但他只带了很少几个同伴，甚至在经受了一次船只失事的磨难之后，沿着敌人控制下的道路走到西班牙。从而，他极受恺撒的钟爱，后者很快便对他的这种性格——高于他借以完成这趟行军之精力的性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恺撒收复了西班牙行省，计划远征达西亚人，然后进攻帕提亚人时，他已先被派往阿波罗尼亚利用空闲攻读。当他获悉舅父 
 

注



 被杀（44 B.C.），他是他的继承人时，他犹豫了一些时候，不知是否应该求助于最近的军团，但他放弃了这个主意。因为这样做太仓促，时机还不成熟。他不顾母亲的疑惧和继父、前执政官马尔西乌斯·菲力浦的强烈反对，回到罗马，继承了遗产。他征集军队，最初同马尔库斯·安东尼和马尔库斯·雷必达，然后只同安东尼统治国家近12年，最后单独统治了44年。

IX. 在扼要总叙了他的生平之后，为把事情说得更清楚明白，下面我打算不是按照编年顺序，而是按类逐个地叙述。

奥古斯都进行的内战有五个：穆提那，菲力比，佩鲁西亚，西西里和阿克兴等战役。其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战役与马尔库斯·安东尼作战，第二个与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第三个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的弟弟鲁基乌斯·安东尼，第四个是与格涅乌斯·庞培之子塞克斯都·庞培作战。

X. 发生这些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奥古斯都认为，对他来说，既然没有比为恺撒之死复仇和维持恺撒立法的继续有效更义不容辞的事情，他从阿波罗尼亚一回到罗马，便决心出其不意地对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使用武力。当他们预感到危险并逃离后，他便诉诸法律，缺席起诉他们的谋杀罪。此外，既然那些被指定用娱乐来庆贺恺撒胜利的人不敢这样做，他便自己举办。为了有更大的权力实行他的计划，他宣布竞选人民保民官。因为这时正有一名保民官去世，需补选。虽然他只是一名贵族，还不是元老。 
 

注



 他特别指望得到当时是执政官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帮助。但安东尼反对他的这一意图，若非许以重贿，安东尼甚至不许他有普通的和一般的权力。于是他投靠了贵族。因为他知道贵族痛恨安东尼，尤其因为安东尼正在穆提那围攻德基摩斯·布鲁图，力图用武力把后者从恺撒赠送的、并经元老院批准的这个行省驱逐出去。于是在一些人的建议下，他雇用刺客去暗杀安东尼。在这一阴谋败露后，因担心报复，他利用他能够支配的所有金钱征召老兵，来保护自己和元老院。他以代大法官职衔被委任指挥动员起来的军队，并受命联合已成为执政官的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向德基摩斯·布鲁图提供援助，于是在三个月内用两次战役结束了委任他指挥的这场战争。在前一次战役中，按安东尼记述，他（奥古斯都）逃跑了，直到第二天才看见他返回，既无斗篷，也没了马；不过，在后一次战役中，所有的人一致说，他不仅起了一个领袖的作用，又起了一名士兵的作用。当战斗正酣时，他的军团的旗手负了重伤，于是他扛起军旗坚持了一段时间。

XI. 在这场战争期间，当希尔提乌斯作战阵亡，而潘萨不久也因负伤死去时，谣言四起，说这两个人的死是他造成的，他的目的在于，当安东尼被赶跑，国家又失去了执政官之后，他便可以单独控制得胜的军队了。潘萨死的情况尤其令人怀疑，以致医生格利科以给他治伤时使用了毒药的罪名被关进监狱。阿奎留斯·尼格尔对此补充说，奥古斯都趁战斗混乱之机，亲自杀死了另一名执政官希尔提乌斯。

XII. 但是，当他得知安东尼逃跑后获得了马尔库斯·雷必达的保护，而其余的领导人和军队要同他们妥协时，果断地放弃了与贵族的合作。为替自己改变效忠找借口，他挑出贵族的某些言行，断言他们中的某些人把他说成是个不懂事的娃娃，而其他人则为了可以不给他或他的老兵以应给的报答，公开主张给他荣誉，然后丢开他。为了更明白地表示他对与旧党的关系感到懊悔，他对努尔细亚人处以巨额罚款，并在他们交不出罚款时，把他们逐出努尔细亚城。理由是努尔细亚人用公款为在穆提那战役中阵亡的公民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并在上面刻了“他们为自由而牺牲”的碑文。

XIII. 与安东尼和雷必达结盟后（42 B.C.），他也用两次战役结束了菲力比战争，尽管病魔缠身，并且在第一次战役中兵败，丢失了营盘，逃到安东尼军中方以身免。他胜利后没有能表现出节制，当他把布鲁图的头送到罗马，抛在恺撒的塑像脚下后，他将愤怒发泄在被俘的那些最著名的人物身上，甚至没有放过用语言污辱他们。例如，对一个卑下地乞求埋葬的人，据说他这样答道：“鸟儿们很快将解决那个问题。”当另外两个人，一父一子，乞求活命时，据说他叫他们抽签或豁拳，以决定谁该得到赦免；他原指望这两个人都被处死，可是那位父亲为了儿子活命把死留给了自己，这样他的儿子才保住了性命。因此，当其余的人，包括著名的加图模仿者马尔库斯·法沃尼乌斯，被镣铐着带出时，他们只恭敬地向作为统帅的安东尼致敬，却用最污秽的谩骂挖苦奥古斯都。

这次胜利之后，职务被分配了，安东尼负责恢复东方的秩序，奥古斯都负责率领老兵返回意大利，给他们分配自治市的土地。可是老兵和土地所有者都不满意。后者埋怨被赶出了家园，前者抱怨报酬不像他们原来希望通过服役能得到的那么多。

XIV.当鲁基乌斯·安东尼依仗自己执政官的职位和他哥哥的兵权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场暴动时，奥古斯都迫使他逃往佩鲁西亚，并用饥饿迫使他投降。但是，无论是在这次战争以前还是战争期间，奥古斯都都不是没有很大的个人危险的。例如，有一次在看娱乐表演时，他吩咐侍者把坐在第十四排的一名普通士兵拉出去。他的诋毁者们于是传说他后来把这个人杀了，还拷打了。为此，他差一点在一群盛怒的士兵手下丧生；幸亏那个失踪的士兵突然安然无恙地出现，他才得以逃生。又有一次，当他正在佩鲁西亚靠近城墙的地方献祭时，差一点被一伙从城里突然出来的斗剑士杀死（40 B.C.）。

XV. 占领佩鲁西亚后，他对许多人进行报复。他对所有试图乞求宽恕或为自己辩解的人只有一种回答：“你必须死。”据一些人记载，在3月15日这一天，有两个等级的300人从战俘中被挑出，然后像许多牺牲一样被献祭在神圣的朱里乌斯的祭坛上。一些人记载说，他是故意拿起武器的。为了让暗中的敌人和那些由于害怕而非由于好意对他效忠的人露出真面目。他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学鲁基乌斯·安东尼的榜样，然后打败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用来支付许愿给他的老兵的报酬。

XVI. 西西里战争是第一个由他发动的战争（43/35 B.C.）。但这次战争由于中间穿插了许多事故拖延了很久。这些事故例如为重建他的因夏季暴风雨而遭到两次毁灭的舰队；又如，在人民的要求下议和，因为当时供应被切断，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最后如，新船造好了，20000名奴隶被释放，训练成桨手，把海水放进鲁克林努斯湖和阿维尔努斯湖，在贝亚 
 

注



 修建朱里乌斯海港。他在那里整个一冬训练完军队后，在米拉和瑙洛库斯 
 

注



 之间击败了庞培，尽管在战斗即将打响时他因为困极了竟一下子沉沉入睡，以致他的战友们不得不把他叫醒，发出战斗信号。我认为，正是这件事让安东尼找到了一个嘲笑的机会。他说：“在舰队已作好战斗准备时，他甚至不能用镇定的眼光注视舰队，而是仰卧着呆呆地望着天，直到敌人的船队已被马尔库斯·阿格里巴打败逃跑时，他才爬起来出现在士兵面前。”有人指责他的一个行动和一句话，对人说，当他的舰队在风暴中毁灭时，他喊道：“尽管尼普顿 
 

注



 不高兴，我也会取胜的。”而且，在竞技场上接着进行娱乐活动的那天，他把那个神的塑像从神圣的游行队伍中拿开了。可以肯定地说，在历次战争中他从未遇到过如此多和如此大的危险。例如，有一次他运送一支军队去西西里之后，在返回驻本土的其余部队途中，受到庞培的海军将领德摩卡里斯和阿波罗法尼斯的突然袭击，他仅靠一只船死里逃生。又有一次，当他正取道罗克里徒步前往里吉乌姆时，他看见庞培的一些双排桨战船沿着海岸驶来，他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船只，走向海岸，结果差一点被俘。也就在这次，当他试图从一条小道逃跑时，他的随从艾米利乌斯·保路斯的一个奴隶，心怀怨恨，企图杀死他。因奥古斯都过去曾放逐过他主人的父亲，这个奴隶想趁此机会复仇。

奥古斯都的另一个同盟者马尔库斯·雷必达，曾应召从非洲前来帮助他作战；庞培溃逃之后，雷必达因对自己的20个军团具有信心而趾高气扬，并用可怕的威胁要求最高权力；但是奥古斯都剥夺了他的军队，并且把他永远流放到西尔塞 
 

注



 ，尽管由于他乞求而免其一死。

XVII. 他终于撕破了和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同盟。该同盟一直处在相互猜疑和不确定状态中，通过各种调解勉强地维持着。当时最有利的做法是披露他的对手已丧失了作为一名公民所应有的品格。他手里有安东尼留在罗马的遗嘱，上面把他与克里奥帕特拉 
 

注



 生的孩子列入他的继承人之中。奥古斯都把这份遗嘱公读于人民。但是，当安东尼被宣布为公敌时 
 

注



 ，他送还了他所有的亲属和朋友，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执政官的盖乌斯·索西乌斯和提图斯·多密提乌斯。他还同意波诺尼亚公社不投到他麾下加入全意大利同盟，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依附于安东尼家族。此后不久（31B.C.），他取得阿克兴海战胜利。这场厮杀一直持续到深夜，以至于这位得胜者在船上度过了那一夜。阿克兴海战后，他住进萨摩斯的冬季营房。这时传来一支军队叛乱的消息，这使他不安。那支军队是他从每个军团里选拔出来，并在这次胜利后派往布鲁迪辛乌姆的。他们向他索要报酬，要求退役。他在返回意大利的途中，在海上遇上了两次风暴，第一次在伯罗奔尼撒岬和埃托利亚岬之间的海上，后一次是在靠近西洛尼山脉 
 

注



 的海上。在这两个地方，他的一部分舰队沉没，当时，他所乘的船的索具被风刮走，船舵也断了。他在布鲁迪辛乌姆只耽搁了27天——这段时间刚够他满足士兵们的要求——然后，他经过亚细亚和叙利亚，迂回前往埃及，围攻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已躲避在那里），并且很快便占领了这座城市。尽管安东尼在危急时曾试图议和，但奥古斯都迫使他自杀了，并且察看了他的尸体。为壮观他的凯旋式，他极想救活克里奥帕特拉，甚至把普塞利人 
 

注



 带去吸吮她伤口上的毒液。因为据认为，她是被毒蛇咬伤致死的。他允许为这两个人举行葬礼，并葬在同一坟墓里，同时下令完成他们已开始修建的陵墓。对于富尔维亚二子中的长子小安东尼，他把他从神圣的朱里乌斯的肖像那里拖出来杀了，小安东尼是在许多徒劳的恳求之后逃到那里的。对于克里奥帕特拉说是恺撒所生的恺撒里奥，他在他逃跑时追上了她，俘回后处死了。但是他宽恕了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其余后代；后来又按照他们各自的身份细心地供养他们，如同对待他自己的亲属一样。

XVIII. 就在这前后，他派人把装有亚历山大大帝尸体的石棺从帝主陵墓区抬来，看了一眼之后，他把一顶金制王冠放在上面，缀上鲜花，以示敬意。而后，当他被问及是否也愿意看看托勒密王室的坟墓时，他回答说：“我的愿望是看一位国王，而不是看尸体。”他把埃及降为行省，然后为了使它更富饶更适应供给罗马粮食，他派士兵去疏浚尼罗河泛滥时流到的所有运河。因为在许多年里，这些运河被泥沙淤塞了。为了扩大阿克兴胜利的名声，并永远地纪念它，他在阿克兴附近建了一座叫尼科波利斯 
 

注



 的新城，每5年在那里举办一次庆祝娱乐活动；他扩大了古代的阿波罗神庙；他在用海战的战利品装饰了被他占领的营地后，将它献给了尼普顿和马尔斯。 
 

注





XIX. 这以后，他在各个时期粉碎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几次骚乱、暴动企图和阴谋。它们都是在得逞之前败露的。魁首先后有小雷必达，瓦罗·穆勒那和法尼乌斯·卡皮欧，马尔库斯·埃格那提乌斯，还有普劳提乌斯·卢佛斯，以及这位皇帝的孙女婿鲁基乌斯·保路斯。此外，阴谋者中还有被控犯有伪造罪的，老态龙钟和虚弱不堪的鲁基乌斯·奥达修斯，也有具有一半帕提亚人血统的阿西尼乌斯·埃庇卡都斯，最后还有特勒福斯，他是一位妇人的奴仆兼听差。看来连一些地位最卑下的人也密谋反对他和威胁他的安全。奥达修斯和埃庇卡都斯曾计划用武力将他的女儿朱里娅和外孙阿格里巴从他们被幽禁的岛上劫持到军队中；特勒福斯袭击了奥古斯都和元老院，他误以为被指定干这件事是为了帝国。甚至，一个从伊利里库姆军队中来的士兵的仆人，带着一把猎刀，逃过了门卫的警戒，夜里在皇帝寝室附近被捕；但是拷问结果一无所获。这家伙是个疯子呢还是佯作癫狂，不得而知。

XX. 他只亲自统领了两次对外战争：一次在达尔马提亚，当时他尚年轻；另一次是在推翻安东尼之后对坎塔布里亚人的战争。在前一场战争中他还负了伤：在一次作战时，他的右膝被石头击中；在后一场战争中，他的一条腿和双臂因一座桥梁的倒塌而受到严重损伤。其他的对外战争是由他的将军们进行的，但对于在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地区进行的一些战斗，既然他曾远离罗马到了拉文那、米迪奥拉努姆或阿奎利亚这些地区，他或许到过战场或许到过离前线不远的地方。

XXI. 或直接统领军队或以占卜间接指导军队，他征服了坎塔布里亚，阿奎塔尼亚，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和整个伊利里库姆，以及里提亚和阿尔卑斯山区部落的文得里亚人和萨拉西人。他还阻止了达西亚人的袭击，杀了他们许多人，包括他们的三位首领；又迫使日耳曼人退回到阿尔必斯河彼岸；只有苏维比人和锡加布里人除外，他们向他屈服了，被带到高卢，定居在莱茵河附近地区。对于其他处于不平静状态的民族，他也使他们归顺臣服。

但是，若无正当或合适的理由，他决不对任何民族发动战争，也决不想花出任何代价去扩大疆域和自己的军事荣耀。因此，他强迫一些蛮族首领到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宣誓，保证恪守他们所乞求的和平。当然，有些时候，他极力逼他们交出一种新的人质，那就是妇女（因为他觉得蛮族人是不重视男性人质的），但他们都得到特权，可以随时要回他们的人质。对于那些动辄叛乱或特别背信弃义地叛乱的人，他也不过卖掉被羁押者，从未科以更重的处罚，只是规定他们不得在邻近地区为奴，也不得在30年内获释。他以威力和宽厚所赢得的声誉，使得像印度人和斯基泰人这些对我们来说只是传闻中的民族，也都自愿派使者来求取他本人和罗马人民的友谊。帕提亚人也在他要求亚美尼亚人归顺时自愿投降他（20 B.C.），并且应他的要求送还了他们在打败马尔库斯·克拉苏和马尔库斯·安东尼时夺得的军旗 
 

注



 ；此外他们还交出了人质。有一次，当同时有几个人要求帕提亚王位时，他只给了他选中的其中一个人。

XXII. 自罗马建城至他统治以前，亚努斯·奎里努斯神庙只被关闭过两次 
 

注



 ，但他赢得了陆上和海上的和平，在短得多的时间内，神庙就关闭了三次。他举行过两次进罗马城的小凯旋式，一次在菲力比战争之后，另一次是在西西里战争之后；他还为达尔马提亚、阿克兴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胜利举行过三次大凯旋式，总共连续花了3天时间。

XXIII. 他只遭到过两次可耻的重大失败，那就是罗利乌斯和瓦鲁斯的失败（15 B.C.，9 A.D.），两次都是在日耳曼。罗利乌斯的失败虽较丢脸，但不那么严重，瓦鲁斯的失败则几乎是致命的，因为这次失败使3个军团连同将军、副将及所有的辅助部队全部被歼。这一消息传来时，他下令全城宵禁，以防止发生动乱，并延长各行省总督的任期，以便依靠这些经验丰富的人使同盟者保持忠诚（因为他们是同盟者所熟悉的）。他还向至高至善的朱庇特发誓，一旦国家的形势有所改善，就举行大规模的娱乐活动，像在对钦布里人的战争和对乌尔西人的战争 
 

注



 中做过的那样。事实上，传说，他实在伤心之至，以至于连续数月既不理发也不修面，有时用头撞门，嚷道：“克文提里乌斯·瓦鲁斯，还我军团!”他把这灾难的一天 
 

注



 视作每年伤心悲悼的日子。

XXIV. 在军事方面，除了恢复一些古代习俗而外，他还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纪律。他甚至连准许他的将军们去探望妻子都不情愿，后来只准许在冬季探亲。他公开拍卖一名罗马骑士及其财产，由于这个人砍去了自己两个年轻儿子的大拇指，使他们不能服兵役；但是当他看见一些包税人企图购买这名骑士时 
 

注



 ，他把他拍卖给了自己的一名释放奴，意在把他流放到乡间，但允许他过自由人的生活。他以不光彩的名义遣散了整个的第十军团，因为他们不服从指挥；他还遣散了那些无礼地要求退伍的士兵，但在遣散时未发给他们忠实服役酬金。对于那些在战场上临阵脱逃的步兵，他实行什一抽杀 
 

注



 的做法，对未杀的只供给大麦 
 

注



 为食。如果百夫长擅离驻地，像对待普通士卒一样，处以死刑。对于犯有别的过错的，他处以各种耻辱的刑罚，例如，命令他们在统帅帐前站一整天，有时是让他穿便服不系挂剑腰带，有时是让他们手拿10尺长的杆棒，甚或一块泥土 
 

注



 站在那里。

XXV. 内战之后，无论在集会或宣布法令时，他不再称任何军队为“战友们”，而总是称“士兵们”；他甚至也不允许他的一些担任军事指挥的儿子或继子对军队用其他的称呼；因为他认为，出于军事训练、当时的和平生活和他自己及其家庭尊严的需要，前一个称呼使人感到过于奉迎。除作为罗马的消防队而外，他只在饥荒时期，因担心骚乱，两次雇用被释奴隶作为士兵：一次是作为伊利里库姆附近殖民地的警备队，另一次是用来守护莱茵河堤岸；他甚至是在这些被释奴尚未获释时从男女富人那里征集来，并立即使他们获得自由的；他让他们持带原来的旗帜，不把他们同自由出生的士兵混合，也不以同样的装备武装他们。

作为军功奖励，得到他贵重的金银马具或项圈奖品容易，得到荣冠难；后者标志很高的荣誉，是奖给攀登壁垒或城垣者的 
 

注



 。他虽尽量少赏荣冠，但一视同仁，连普通士兵也常能获得。西西里海战胜利后，他奖给马尔库斯·阿格里巴一面蓝旗 
 

注



 。他认为那些举行过凯旋式的人是唯一不能受奖的，尽管他们曾是他的战友并且是一起取得胜利的；理由是他们本人也有权把这些荣誉授予他们愿意授予的人。他认为没有什么比仓促和轻率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将军更不相称的了。因此，他的口头禅是：“欲速则不达”，“作为一个将军，谨慎比勇猛更重要”， 
 

注



 以及“事情做得好才谈得上快”。他常说，不应该不顾条件地开始一次战斗或一场战争，除非胜利的希望大大超过失败的可能；他把因小利而冒大风险比作用金钩钓鱼；如果鱼钩被拽掉，任何捕获也弥补不了这一损失。

XXVI. 他在比一般人更年轻时便得到了官职和荣誉，而且有些官职和荣誉还是新设的和终身的。20岁时，他篡夺了执政官的职位（43 B.C.），当时他率领他的军团反对罗马，如同它是座敌人的城市一样，当时他派去信使以军队的名义为他要求这一官职；当元老院犹豫不决时，他的百夫长 
 

注



 、使团团长科涅利乌斯掀开斗篷，亮出剑柄，肆无忌惮地在元老院说：“如果你们不同意，这玩意儿会让他当上执政官的。”九年后（33 B.C.），他第二次出任执政官，间隔一年之后（31 B.C.），又第三次出任，以后便是不间断地出任到第十一任（20/23 B.C.）；随后，他辞去了加在他身上的一些称号，在17年多的长期中断之后，他又自动要求第十二次出任执政官（5 B.C.），二年后，又第十三次要求出任（2 B.C.），想借此控制最高职权，以便将他的已到法定年龄的两个儿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引入政界。他从第六次到第十次担任的五任执政官是全年的，其余的几次任期有9个月，6个月，4个月和3个月，其中第二次甚至只持续了数小时。那次是1月1日的清晨，他在朱庇特的卡庇托尔神庙前的显要席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就辞去了这一荣誉，而指定另外一个人取代他的职位。他的执政官职不全在罗马开始，第四次是在亚细亚，第五次是在萨摩斯岛，第八次和第九次是在塔拉柯开始的。

XXVII. 在10年的长时间里，他是恢复国家秩序的三头政治的三头之一。尽管有一段时间他反对和力图阻止他的盟友实行公敌宣告，但是，这一措施一旦开始实行，他就坚决执行，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另两人。当他的这两位盟友时常由于别人的说情和哀求而心软时，只有他十分坚定地反对宽恕任何人；他甚至把他的监护人盖乌斯·托拉尼乌斯也加到公敌名单上去，这个人曾是他父亲屋大维任营造官时的同僚。朱里乌斯·萨图宁也有记载说，公敌宣告结束之后，马尔库斯·雷必达在元老院发表讲话，对过去的事情进行辩护，并且希望，既然已实行了足够的惩罚，以后要实行宽大；奥古斯都则相反，宣称他只是在得到保证将来可以放手干的条件下才同意结束公敌宣告的。不过，为了表示对自己这一固执态度的歉意，他后来授予提图斯·维尼乌斯·费罗波曼以骑士等级，因为据说这个人曾藏匿过已被列入公敌名单的自己的庇护人。

奥古斯都在这个三头政权期间所做的许多事情遭到普遍的憎恶。例如，有一次他向士兵们讲话时，有一群市民被允许进来参加集会；当他注意到一个叫皮那留斯的罗马骑士在做记录时，他便下令把他当场杀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是个窃听者或密探。又如，当选执政官特底乌斯·阿菲尔曾用恶言恶语谴责过他所做的一件事情，为此他对这位当选执政官使用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致使他自杀了。再如，当最高审判官克文图斯·盖利乌斯向奥古斯都致敬时，其长袍下携带着折叠的书板，奥古斯都怀疑他那里藏着短剑，但由于担心那东西拿出来会是别的什么，便没敢当场搜查；一会儿之后，他派了几名百夫长带士兵把盖利乌斯从法官席上拖了出来，像对待奴隶一样拷打他；尽管他没有承认，他还是下令处死了他，并且先用自己的手把这人的眼睛挖了出来。但是关于这件事奥古斯都自己写道，盖利乌斯取得一名听众的帮助暗中算计他，于是被他投入监狱；被判处放逐后，或死于船只失事或遭到土匪拦劫。

他获得终身保民官的权力，每5年一次或两次推选一个同僚。他还获得了对道德与法律的永久监督权；依靠这一权力，尽管没有监察官的头衔，他仍进行了3次人口普查 
 

注



 ：第一次和第三次是和他的一个同僚一起进行的，第二次是他一人单独进行的。

XXVIII. 他曾两次考虑恢复共和国：第一次是刚打败安东尼之后，这时他还记得他的敌手经常攻击他不能恢复共和国；第二次是在他疾病缠身、虚弱不堪之时，那次他竟把高级长官和元老们召集到他家里来，向他们提交了一份关于帝国总情况的材料。不过,因考虑到，正如他本人引退了还是不能摆脱危险那样，把国家交给多人控制也仍然是冒险，所以他继续把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很难评说他的愿望和实行的结果哪一个好。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口头表白自己的良好意愿，而且将它们记录在如下的一道敕令里：“请给我特权把这个国家建立得稳固而安全，并从这一行动中得到我所期望的果实；但愿我能被称作这个至善政权的缔造者，并在死时怀有这样的希望：我为国家所奠定的基础还会是稳固的。”他用一切努力阻止任何对新政权的不满行为，以实现他的愿望。

既然罗马未被装饰出应有的帝国尊严，而且还遭受过洪水和火灾，他于是对它大加美化，以至于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夸口说，他发现的是个砖坯造的城市，而交付的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他使罗马成了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

XXIX. 他建造了许多公共设施，尤其是下列这些：带有复仇者马尔斯神庙的广场（24 B.C.），巴拉丁山上的阿波罗神庙（28 B.C.），以及卡庇托尔山上的雷神朱庇特庙（22 B.C.）。他建造广场的原因是人口增加和法律案件增多。既然先前的两个广场 
 

注



 已不够用，看来就需要有第三个广场了。因此，在马尔斯神庙尚未完工时这个广场就提前向公众开放了；并规定，除抽签选举陪审员而外只有公诉与别的诉讼不同，必须在那里举行。在替他交亲 
 

注



 复仇的菲力比战争中，他曾发誓建造马尔斯神庙；因此，他发布命令：元老院应在这里讨论决定战争问题和凯旋式要求 
 

注



 ；负有军事使命准备上路赶赴行省的人应从这里被送出 
 

注



 ；胜利者归来时要佩戴凯旋式标志回到这里。他在巴拉丁山上他的住宅区里的一块地方建起了阿波罗神庙，因为占卜师们宣称阿波罗曾用闪电雷击过这块地方显示他要它。他把设有拉丁文和希腊文藏书室的柱廊和该神庙连接起来；在垂暮之年他也时常在那里举行元老院会议和审议陪审员名单。他为一次脱险奉献一座神庙给朱庇特；因为在远征坎塔布里亚的一次夜晚行军中，一道闪电掠过他的肩舆，击毙了他前面的一个手持火炬的奴隶。他还以别人名义，即他的孙子、外甥、妻子和女儿的名义建造了一些建筑物，诸如盖乌斯和鲁基乌斯柱廊和长方形会堂（12 B.C.），利维亚和屋大维亚柱廊（15 B.C. 和33 B.C.），以及马尔采鲁斯剧场（13 B.C.）。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敦促其他知名人士新建纪念碑或重建与装修旧纪念碑以装点罗马，并且每一座都要按照他的计划修建。当时，好多人建造了许多这样的工程，例如，赫库利斯和缪斯庙由马尔西乌斯·菲力普建造，狄安娜神庙由鲁基乌斯·科尔尼菲西乌斯建造，自由之神神殿由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建造，萨图尔努斯神庙由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建造，一座剧场由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建造，一座圆形剧场由斯塔提里乌斯·托鲁斯建造，尤其是许多宏伟庄严的建筑，它们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建造的。

XXX. 他将罗马城区划分为行政区和街道 
 

注



 ，前者由每年抽签选出的官员治理，后者由邻里居民选拔出的“能者”治理。为了防止火灾，他制定了夜班警卫站制度；为了控制洪水，他加宽和清理了第伯河的水道，这条河在一段时间里曾倒满了垃圾并被延伸出来的建筑物弄窄了。还有，为了使各地更易于通向罗马，他亲自承担了重修通往阿里米努姆的弗拉米尼大道； 他还将其余的大道分派给其他那些曾接受过凯旋式荣誉的人，要求他们把战利品的钱用于铺路。

他重建了一些因年久失修而朽坏的或遭受火灾 
 

注



 而烧毁了的神庙神殿，并用最丰富的献纳装饰这些以及其他的神庙；给卡庇托尔的朱底特神殿，他一次就献纳了16000磅黄金 
 

注



 ，此外还有价值5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珍珠和贵重宝石。

XXXI. 雷必达死后（13 B.C.），他终于僭取了大祭司的职位（因为雷必达在世时，他未能下决心剥夺他这一荣誉称号），于是开始搜集一切源于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占卜书籍，哪怕这些传播中的书籍是无名氏之作或没有名气的作者所作。他烧掉了其中2000多种，只保留了西彼拉占语集 
 

注



 ，并且也作了挑选。他把它们存放在巴拉丁山阿波罗神像的基座下的两个金漆柜里。神圣的朱里乌斯已经排得好好的历法，后来由于不注意又紊乱混杂了，奥古斯都把它恢复到先前的样子；并且，他在重订历法过程中，用自己的称号“奥古斯都”来命名8月而不是他出生的9月（8 B.C.），因为他曾在8月首次获得执政官职位和取得最辉煌的胜利。他增加了祭司、尤其是维斯塔贞女的人数，还提高了她们的地位，增加了她们的津贴，扩大了她们的特权。在一次要选一名维斯塔贞女以代替死去的一名时，许多人都利用自己的权势不让自己的女儿去冒抽签的危险。这时他郑重发誓说，要是他的孙女当中有人适龄的话，他一定已将她提名了。他还复兴一些古老的、已渐被废弃的习俗，诸如平安占卜，朱庇特的佛拉门祭司，牧神节，百年大祭和岔路神节娱乐活动。 
 

注



 在牧神节庆典中，他禁止尚未有胡须的青年人参加奔跑；在百年大祭节日中，他不允许青年男女参加夜间的娱乐活动，除非有成年亲属陪同。他规定，每年要在春季和夏季两次用鲜花给岔路神加冠。

在不朽的神灵之后，他重视纪念那些提高了罗马人民地位的领袖人物，是他们把罗马人民由微不足道变成伟大的。因此，他重建了带有这些人原先铭文的建筑物，并在自己广场的两排柱廊内供奉所有这些身着凯旋服饰的伟人塑像，此外还在一只公告里宣称：“我之这样做是为了使公民在我有生之年要求我，在我之后也要求后来的执政者达到古代杰出人物所树立的典范。”他还将庞培的塑像从盖乌斯·恺撒被害的议事厅移出，置于一大理石的石拱上方，正对着庞培剧场的主门。

XXXII. 许多妨碍公众安全的坏事，或作为内战中的非法习惯继续着，甚或作为和平时期新出现的现象存在着。拦路的强盗肆无忌惮地到处游逛，他们身上挂着刀剑，表面上好像是为了自卫。乡间行人，不分自由民和奴隶，遭到他们劫持，关在主人家的下房里。他们还打着某个新行会的招牌结成许多团伙，干着各种各样的罪恶勾当。因此，为了制止强盗活动，奥古斯都在所有适当的地方设置了卫兵岗哨，并检查下房，解散行会（那些成立已久的和为了守法成立的行会除外）。他烧毁了存在国库里的旧债务账目，它们是最为常见的敲诈材料。他将罗马城里的一些不能肯定属于国家的地方移交给了它们的持有人。他将那些被指控已久的人的名字从名单上勾去，因为这些人的受辱，除使他们的敌人感到高兴之外，别无结果。他还规定，如果有人想重新指控，应受到反坐的处罚。为了防止任何有关要求赔偿或争论所有权的诉讼无人受理或被拖延，他将法庭开庭期增加了30多天——过去用于荣誉演出 
 

注



 的30多天。他将原来的3个陪审团增加到4个，新增加的这一个财产资格较低，被称为“20万级” 
 

注



 ，负责处理小额争讼。他任命30或30岁以上的人作陪审员，这一年龄较往常小了5岁 
 

注



 。但是当许多人竭力逃避这种职务时，他勉强同意每个陪审团一年有一次轮休，并取消了11和12两个月的惯常的开庭。 
 

注





XXXIII. 他亲自管理司法，有时直到深夜。如果他不舒服，甚至卧病在家，他就让人在法庭里放一乘肩舆，靠着肩舆审理案件，甚至躺在家里审理。他在管理司法中，既十分公平，又极为宽大；例如，为了救活一个肯定犯有弑亲罪的人使其免于袋溺 
 

注



 （这是一种只对那些认了罪的人施加的惩罚），据说他以下面这样的形式向犯人提问：“你确实没有杀死你的父亲，对吗？”又如在一件涉及伪造遗嘱的案子里（按照科涅利乌斯法，所有签字人都应受到惩罚） 
 

注



 ，为了宽恕这些人，他不是仅仅发给陪审团一个定罪书板和一个宣判无罪的书板，还发给第三个书板，用以宽恕那些被证明是因不了解或不理解而被诱签字者。他每年把公民的案件上诉转交给城市大法官 
 

注



 处理，而把外省人的案件上诉交给前执政官们处理。他已经给每个行省委派了一名前执政官主管诉讼事宜。

XXXIV. 他修订了原有的法律，又颁布了一些新的法律，例如关于奢侈、关于通奸与贞节、关于行贿以及关于鼓励不同等级公民之间通婚的法律。他由于在上述最后一个法令中比在别的法令中作了某些更严厉的变动，引起了一次针对它的条款的公开反对而没能实行。直到他废除或减轻了部分处罚，又增加了补偿，允许在丈夫或妻子死后可以有3年的时间不结婚，这一法令才得以实施。 
 

注



 当骑士们甚至这时仍在一次公众演出场合坚决要求废除它时，他派人找来日耳曼尼库斯和他的孩子们，让大家看到这些孩子有的在奥古斯都本人的怀抱里，有的在他们父亲的怀抱里，他同时用手势和表情暗示骑士们不要拒绝效仿那位年轻父亲的榜样。当发觉未成年的姑娘订婚和频繁更换妻子的现象，法律的精神正在被钻空子时，他缩短了订婚期限，并对离婚实行了限制。

XXXV. 既然元老人数因一些出身微贱和身份不相称的庶民的加入而大量增加（事实上，元老院的人数超过了一千，其中一些被群众称作冥恩元老 
 

注



 者是一些完全没有价值的人，他们是在恺撒死后，靠恩宠和行贿而被准予进入元老院的），奥古斯都通过两次登记恢复了元老院原来的限制和荣誉，一次是根据元老院成员内部的选举，每个人提名一名别的人，第二次由阿格里巴和奥古斯都本人登记。 
 

注



 据认为，在后一次他主持登记时，在长袍里面穿着铠甲，腰佩短剑，在他坐椅旁边，侍立着10个身强体壮的他在元老院的朋友。克里莫提乌斯·科尔都斯写道：即使这样，元老们也只许逐个地接近他，而且他们长袍的褶层事先已被仔细检查过。尽管他开除了一些元老，使他们难堪，但仍然允许他们保留元老的服饰，并拥有在贵宾席上观看娱乐表演以及参加该等级公宴 
 

注



 的特权。而且，为了使其余那些被选出并得到批准的元老能更负责也更方便地履行职责，他规定，每个元老就职前，应在举行会议的那个神庙的神坛上献香奠酒；他还规定，元老院的例会每月不得超过两次，时间在朔日和望日 
 

注



 ；而9月和10月的会议只要抽签选出来通过决议的那些元老参加就够了。 
 

注



 他还给自己设立了一个抽签选定任期6个月的顾问会议 
 

注



 ，用这个机构预先讨论即将提交元老院全体会议处理的大事。对特别重要的问题，他在征求元老们的意见时，好像不是在循旧例这样做，而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这样做。目的在于引导每个人独立思考，仿佛他们都打算采取主动而不是只对别人的主张表示同意。

XXXVI. 他还进行了一些其他的改革，其中包括：元老院的会议记录不得向外公布；高级长官卸任后不得马上被派往行省；给行省总督拨一笔钱购买骡子和帐篷，按惯例这是由国家出钱由承包人包办的；国库的管理由城市财务官 
 

注



 转给前大法官或现大法官；往常由前财务官召集的百人法庭改由10人委员会召集。

XXXVII. 为了使更多的人参与国家管理，他设立了一些新的官职：负责公共建筑、道路、沟渠、第伯河河道和向人民分配粮食的官职，市长职位，选举元老的三人委员会，以及另一个随时可以检阅骑兵支队 
 

注



 的三人委员会。他任命了废止已久的监察官。增加了大法官的人数。他还要求无论何时执政官职务授予他时，都得是两个人而非他一个人； 但后一要求未能获准，因为大家都反对说，有另一个人和他共同执政而非由他一人独自担任这一职务，这是对他至高无上尊严的莫大冒犯。

XXXVIII. 在表彰作战勇猛方面，他是同样慷慨的。例如由他提名被通过获得正式凯旋式的将军就有30多人，而获得凯旋装饰 
 

注



 的人数可能还要多些。

为了使元老的儿子早些熟悉国务，他允许他们一获得成年袍之后就饰以宽阔的紫色镶边，并出席元老院会议；当他们开始军营生活时，他不仅让他们做军团长官，而且让他们担任骑兵大队的指挥；为了使他们大家都有机会获得军营生活的经验，他常常同时任命两名元老之子指挥一个大队。

他不时检查骑兵支队 
 

注



 ，并恢复久已废止的阅兵习惯。但他不许检察官像过去常有的那样把任何骑马经过的人叫下马来。他允许那些年老或体残的人在检查中交出他们的战马，在他们被传唤时，徒步前来应到。后来他容许那些年过35岁、不想继续服役的人交还自己的战马。

XXXIX. 他从元老院申请到10名助手之后，便强迫每个骑士呈交一份经历报告。他处罚了其中一些行为丑恶的人，降低了另外一些人的等级； 但他对大部分人采取的是不同程度的训诫。他的最和气的训诫是公开递给他们一副书板，让他们当场默读。他还谴责了一些人，因为他们把钱低利息借来，再以高利贷出。

XL. 选拔保民官时，若元老等级的候选人不足，他就从骑士中任命，条件是任期结束后他们仍属于原来的等级。又，许多骑士在内战中财产减少，担心因违反有关剧场法而受罚，不敢冒险坐到前14排上观看娱乐表演。为此他宣布，如果骑士本人或其父母曾拥有过骑士的财产，他就不受该项法律的限制。

他一个区一个区地审订人民名册。为了防止平民因分配粮食而被频繁地召离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决定每年发放3次为期4个月的供应票证；但是在人民的迫切要求下，他允许恢复老习惯，按月发放一次。他还恢复了旧时人民大会的选举权，试图通过巨额的罚金杜绝贿赂，在举行选举这一天，他自掏腰包，发给法比亚部落和斯卡普提亚部落他的族内成员 
 

注



 每人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以防止他们从任何候选人那里贪求什么。

他考虑到，保持罗马人民纯洁性和不受外邦人或奴隶血统玷污的极重要性，因此，他还在授予罗马公民权问题上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并对奴隶的解放作了限制。

当提比略为自己的一个希腊籍依附者要求公民权时，奥古斯都回信说，他不能同意，除非这个人亲自出来证明他有正当的理由这样要求；当利维亚为一个出身纳贡行省的高卢人要求公民权时，他拒绝了，只许诺免除此人贡赋，同时宣称，他宁愿让自己私人的钱袋遭损失也不肯出卖罗马公民权的光荣。他不满足于对解放奴隶的数量、条件和地位定出严密条款，为了使奴隶要求解放尤其是获得充分的权利变得困难，还另外附加了限制性条款，规定任何曾戴过镣铐或挨过鞭笞的人，无论已得到何种程度的自由，都不得获得公民权。

他还要求恢复古代的服装。曾经有一次，当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一群披深色斗篷的 
 

注



 男人时，他愤慨地喊道：“瞧瞧这些罗马人，这些世界的主人，这个穿托加的种族!”他于是吩咐营造官，不再允许任何不穿托加或披斗篷的人出现在广场及其附近。

XLI. 只要有机会，他总对一切等级表现慷慨。例如，他在亚历山大里亚凯旋式中将埃及的王室财产运到罗马，使现金变得十分充裕，以至于利率下降，不动产的价值大大提高了。自那以后，只要得自那些被判有罪者的财产的钱有剩余，他就提供无息定期贷款给任何能担保有两倍于这笔钱的财产抵押的人。他提高了元老的财产资格，要求一个元老要有1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而不是先前的8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还替那些财产不够的元老补足了数量。他经常赏赐人民，但数目往往不同：有时给每个人400，有时300，有时又25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甚至把小男孩也包括在内，尽管他们通常要在11岁以后方可接受一份。饥馑时期，他还常常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向每个人配给粮食，有时无偿供给，并且还加发一倍国库银票。

XLII. 但是，为了表明他是个为公共卫生着想而不是讨好别人的元首，当人民抱怨缺酒或酒价太高时，他非常严厉地谴责了他们，说道：“我的女婿阿格里巴已经很关心了，他修了几条水渠，人们不会挨渴了。”又，当人民要求他事实上已许诺的赏赐时，他答道：“我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但是当人们要求他未曾许诺的赏赐时，他在一项训令中谴责他们无耻冒失，并宣称，他不会给他们赏赐，尽管他正在打算这样做。当他宣布分钱，并发现许多奴隶被解放并被登记上了公民名册时，他同样庄严而坚定地宣称，那些未经许诺的人一点也不给，而且，为了使所提供的资金够用，他给其余人的钱数也少于他所许诺的人。有一次大饥荒期间，当难以找到解决办法时，他确实将待售奴隶和角斗学校的奴隶、除医生和教师而外的所有外邦人以及一部分家内奴仆，都从罗马驱逐出去。最后，当粮食变得充足时，他写道：“我曾极想废除粮食分配，因为依赖分配使农业被忽视了；但我没把这个打算付诸实行，因为我确信粮食分配即使废除了，由于众愿所趋，有朝一日还会重新实行的。”但是从这时起他调整措施，更多地重视农民和粮商的利益，而不是市民的利益。

XLIII. 他举办的公演在次数、形式和豪华程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他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举办过次娱乐活动，替不在罗马的或财产不够的其他长官举办过23次。有时，他在所有的区举办公演，由操各种语言的演员在许多舞台演出。他还举办剑斗士决斗，不仅在市心广场或圆形剧场，而且在大斗技场和选举会场里举行。不过，有时候除人兽搏斗外，他什么也不举办。他也在战神广场 
 

注



 搭起木制坐席，举办体育竞赛； 他还在第伯河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恺撒园林所在地修了一个人工湖，在那里举行海战表演。每逢这种场合，他在罗马的各个街区设置卫兵，以防止强盗趁这时几乎没有人留在家里而进行抢劫。在大竞技场里，他有时让一些属于最高贵等级的年轻人出场赛车、赛跑和表演屠杀野兽。此外，他还经常举办由儿童和少年表演的特洛亚战争游戏。他认为，贵族青年通过这种途径成名是一种由来已久的高尚习惯。当诺尼乌斯·阿斯普雷纳斯在参加这种比赛时跌倒而致跛足后，他奖给他一个金项链，并允许他及其后代袭用托夸图斯 
 

注



 的称号。但以后不久，他放弃了这种娱乐，因为演说家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元老院激烈而气愤地抱怨自己的孙子埃塞·尼努斯也因参加这种比赛在不幸事故中跌断了腿。

在舞台表演和斗剑节目中，他有时甚至雇用罗马骑士，但这只发生在元老院明令禁止之前。自那以后，他不再让任何门第高贵的人在这类比赛中抛头露面了，只有一个名叫吕西乌斯的青年除外，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人们见识一下这个奇人； 因为这人身高只有2尺，体重只有17磅，却声音洪亮。然而，在有一个演出日他炫耀了送到罗马的第一批帕提亚人质，带着他们穿过竞技场中央，然后让他们在自己座位背后的第二排落座。此外，只要有什么稀奇的值得看的东西被送来罗马，在没有安排表演的日子，他习惯在任何方便的地点搞一次特别展出，例如，在森杜里亚大会会场（saepta）展出一只犀牛，在剧场（scaena）展出一只虎和在民众会场（comitio）前展出一条50肘长的蛇。

一次当他还愿，在大竞技场举行比赛时，虽然他碰巧得了病，但还是躺在肩舆上，行进于神圣的游行队伍前头 
 

注



 ；又有一次，在为庆祝马尔采鲁斯剧场落成举行的比赛开幕时，他的专座接合处突然出了毛病，他仰倒在地。在一次为他孙子举行的比赛中，当人们因担心剧院倒塌而感到恐慌，他又未能用什么办法使大家镇静下来或使人们胆大一点时，他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到看起来最危险的地方。

XLIV. 他用特别的规章制度制止观看比赛中的混乱和无区别的状态。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有一次，一位元老出席普特俄利城的一次观众特多的表演时，竟没人给这位元老在拥挤的大厅里安排一个座位。让一位元老受到如此蔑视，这使他感到愤怒。结果，元老院颁布一项法令，规定不论何时何地举行公演，第一排座位应留给元老。他于是禁止在罗马让自由部族与同盟部族的使节坐在元老席上，因为他得到报告说，有时甚至有被释奴隶被任命为使节。他将军人和人民分开。他给平民中的已婚男人划定几排座位，给未成年的男孩 
 

注



 划定他们的专用座区，把靠近的一个座区划给他们的师长。他还发布命令，规定披深色斗篷的人不许坐在观众席中排。他只许妇女们坐在最后几排座位上观看角斗比赛，虽然习惯上看这类表演时男人和妇女是坐在一起的。只有维斯塔贞女在剧场有一个面对着大法官的包厢。至于希腊式体育竞赛，他严格地不许妇女观看 
 

注



 ，甚至在庆祝他被任命为大祭司 
 

注



 举行的比赛会上，当一对拳击手已被邀来时，他还将此节目推迟到次日清晨进行，同时宣布，希望妇女不要在第五个小时 
 

注



 前来到剧场。

XLV. 他本人通常在自己朋友家或被释奴家的楼上观看比赛，但有时在皇帝包厢 
 

注



 里观看，还带着妻子和孩子。他有时缺席几个小时，有时整整数天；对此他表示歉意，并指定官员代替他主持。但是，只要出席，他就全神贯注地观看节目。他这样做或许是为了避免受到他的父亲恺撒曾经受到过的那种非难——他意识到恺撒由于把时间用在阅读或回复信件和请愿书上曾遭到普遍的非难，或许是由于他对观看表演活动有兴趣和喜爱（他从不否认，而是常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个缘故，他时常掏腰包为别人举办的比赛提供专门的奖金和数量可观的贵重奖品；他若不按每个参演者的功劳赠给他们礼物就决不出席任何希腊式的比赛。他特别喜欢观赏拳击手，尤其是拉丁人拳击手的比赛，不仅是得到承认被称作职业拳击手的那些人（他常常观看他们之间的，甚至他们与希腊人之间的比赛），而且还有那些未受过训练的普通城镇居民的比赛，看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毫无技法地不守规则地打斗、跌倒。总之，他专心观看以示尊重参加公众演出的各种表演者，保持甚至提高运动员的特权 
 

注



 。他禁止无要求饶命权的那种斗剑比赛，他还剥夺了高级长官可以依照一项古代法令在任何场所惩罚演员的权力，规定只有在剧场里比赛时可以使用这一权力。然而，他要求角力馆里的竞赛和斗剑比赛有最严格的纪律。他尤其严于约束演员违法，以致当他获悉一个演托加剧 
 

注



 的演员斯特潘尼奥由一位头发剪短了看上去像个男孩的贵妇服侍后，他让人用荆条抽打着他走过三大剧场 
 

注



 ，然后将他流放了。一个名叫许拉斯的哑剧演员，因埋怨一位大法官，结果在他自家住宅的正厅被当众鞭笞，还有一个名叫皮拉得斯的演员，由于用手指 
 

注



 的指向将所有人的视线都转移到一个正发出嘘声对他表示不满的观众身上，因而被逐出罗马和意大利。

XLVI. 在这样安排妥了罗马城和罗马市的政务之后，他亲自建立了28个殖民地，从而增加了意大利的人口，并为意大利的许多地方建立公共设施和提供财源； 他甚至设计了一种投票方法，让地方元老院成员 
 

注



 在每个殖民地投票选出罗马政府官职的候选人，并将选票密封，在临近选举之日送至罗马，这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意大利与罗马同样的权利和尊严。为了保障高等阶级的人口得到不断的补充和促使平民人口的增殖，他容许任何城市推荐的那些人得到骑士军职 
 

注



 ，同时，在他巡视到各地区 
 

注



 时，对那些能证明自己子女合法因而有权提出申请的平民，发给每个孩子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

XLVII. 一些比较重要的行省，由任期一年的行政长官来治理既不容易又不安全，于是他亲自管理它们（27 B.C.）。其他行省，他委任抽签选举的代执政官总督去治理。但他不时地把一些行省从一种类型转为另一种类型，而且时常访问这两类的许多行省。某些与罗马有过条约关系的城市，由于已缺少法制约束而趋于腐败，他就取缔他们的独立 
 

注



 。他减轻了一些负债累累的城市的负担，重建了一些因地震而被毁灭的城市，并给予那些打算为罗马人民效力的城市以拉丁公民权 
 

注



 或完全公民权。我敢说，除阿非利加行省和撒丁尼亚行省之外，他访问过所有的行省； 在击败塞克斯都·庞培后，他曾打算从西西里渡海去访问那两个行省，但因接二连三的大风暴而未能成行，后来也不再有机会完成这一航程。

XLVIII. 除了少数例外，他把按战争权利取得的王国 
 

注



 或归还了原主，或并入了别的国家。他还与有同盟关系的那些国王建立联系以联合起来，他非常愿意提议和赞成他们之间的通婚和友好。他一贯重视他们，把他们看作帝国不可缺少的部分，照例为那些因太年幼尚无统治能力或心智有病的国王指定一名监护人，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或康复为止；他抚养了许多国王的孩子，并让他们与他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

XLIX. 在军队方面，他向各行省派遣军团和辅助部队；为了保卫内海和外海 
 

注



 ，他在米塞努姆和拉文那各驻扎了一支舰队，他将余下的部队一部分用来保卫罗马，一部分用来保卫他本人。他解散了一支卡拉古里塔尼人 
 

注



 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打败安东尼之前一直是他的一支卫队；他还解散了一支日耳曼人的军队，在瓦伦斯战败之前他一直保留着这支军队。不过，他从不允许在罗马驻扎的步兵大队超过3个，而且即便这些人也没有永久性营房；他将其余的部队按时派往罗马附近的城市里的冬季营房或夏季营房。此外，他限制各地军队的饷银和犒赏不得超过一个固定数额。同时，为了防止他们退役之后或因年老或贫困而受到革命的诱惑，他根据每个人的军衔规定他们的服役期和服役期满后的奖酬。为了有可靠的钱财可以无困难地随时支付士兵给养和付给士兵以应得的报酬，他建立了一个靠新税维持的军费财库 
 

注



 。

为了使每个行省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得到更快的报告，他先在军用大道沿线每隔一个短距离配备年轻人传递消息。后来设置了驿站马车。现在可看出后者是更为方便的做法，因为如果情况需要，人们可以询问直接从出事地点带来紧急公文的同一个赶车人。

L. 在旅行护照、公文和私人信件上，他最初使用一个狮身人面图像作为他的印章，后来使用亚历山大大帝的肖像，最后使用由狄奥斯库里得斯亲手刻的他本人的肖像作为印章； 他的后继者们继续用后者作为他们自己的印章。他总是在所有的信件上注上准确的时辰，不仅是白天的时辰，甚至夜间的时辰，以便准确地标明这些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LI. 有许多有力的证据可以说明他的仁慈和宽厚，他没有公布反对派人员的全部名单；他不仅原谅和宽恕了他们，而且允许他们担任了国家的高级官职；我看，他大概是认为对两个平民优尼乌斯·诺瓦都斯和卡西乌斯·巴达维努斯一个处以罚款、一个处以不严厉的放逐就足够了，尽管前者曾以小阿格里巴 
 

注



 的名义传播过一封诋毁他的信，后者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曾公开声称他既不乏热望、也不乏勇气要杀死他。有一次，当他正在听取一起对科尔都巴的艾米利乌斯·埃利阿努斯的起诉时，看到在被指控的罪状中，这人惯于说恺撒的坏话被列为首要的一条，奥古斯都似乎愤怒地转向起诉人，说道：“但愿你能证明那是真的。我要让埃利阿努斯知道，我像他一样也有一个舌头，甚至能说他更多的坏话。”无论这次还是后来，他都没再对此事作进一步的追究。当提比略在一封信中尖锐地埋怨他这件事时，他回复道：“亲爱的提比略，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被年轻人的激动所影响，如果有人说我本人的坏话也别看得太严重；只要没有人能对我们做坏事，我们就应该满意了。”

LII. 尽管人们知道，常有通过决议在行省甚至为总督建庙的事，但他不接受任何行省为他本人建庙，除非是为他和罗马的共同名义而建的 
 

注



 。至于在罗马城，他最断然地拒绝这种荣誉，他甚至熔掉了过去人们向他表示敬意而为他建立的银像，并以之铸成钱币购买黄金铸造了一只三脚金鼎献给巴拉丁的阿波罗。

当人民想尽办法要他当独裁官时，他屈膝跪下，从肩上扯下托加，光着胸脯，求他们不要坚持这样做。

LIII. 他始终避讳“主人”的称号，将它视为一种谴责和侮辱。有一次他观看一场滑稽剧表演，当演员说道：“公正仁慈的主人呵!”这句台词时，所有的人都雀跃鼓掌，好像这句话是说他的。他立即用目光和手势制止人们这一不适宜的恭维，并且在第二天的诏令中严厉斥责了这件事。自那以后，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儿孙辈称他为“主人”，无论是戏言还是认真的。他还禁止他们相互之间使用这类奉迎之词 
 

注



 。为了避免打扰任何人，除晚上或夜间而外，他尽量不外出或去任何城镇，因为这时人们要对他行礼。担任执政官期间，他时常步行在街上走；不做执政官时，总是坐一乘有屏障的轿舆，不让人看见他。他上午的接待对所有人都开放，甚至包括平民。他满足那些非常适当地向他提出要求的人，风趣地责备一个非常迟疑地向他提交一份请愿书的人，说“他好像是在向一只大象募化一分钱那样。”在元老院开会的日子，他总是在会议厅里向安坐着的元老们致意问候 
 

注



 ，而且不需别人提醒就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当他离开元老议事厅时，他惯常以同样的方式向元老们告别，让他们仍然安坐着。他同许多人都有社交性的往来，一直参加他们大家的周年纪念日，直到他年事已高，并且在一个订婚日为骚乱惹恼了之后才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当一个与他完全没有交情的元老伽路斯·车尔里尼乌斯突然失明，井决意以绝食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奥古斯都拜访了他，对他表示慰问，劝他活下去。

LIV. 当他在元老院讲话时，有人对他说：“我听不懂”。又有人说：“倘若有机会，我要反驳你。”有几次，当争论者和他争吵得不可开交时，他愤怒地从元老院冲了出来。这时有人在他后面嚷道：“元老们应当有权就国务发表见解。”在选举会上一个元老选举一个别的人时， 
 

注



 安提斯提乌斯·拉贝奥提名皇帝的宿敌，当时还在流放中的马尔库斯·雷必达，奥古斯都问拉贝奥，是否没有别人更应获得这一荣誉。拉贝奥回答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然而无论怎样，没有人因自己的自由言论或桀骜不驯而受到伤害的。

LV. 他甚至不怕针对他的讽刺诗在元老院散发，但是他极力反驳。他不追查作者是谁，只是建议以后以假名发表诽谤别人的小册子或诗歌的作者应当让大家知道是谁。

LVI. 当受到一些人恶意的脏话嘲笑时，他就发布一项公开声明作为答复。然而，他否决了一项取消遗嘱中言论自由的法案。 
 

注



 每当参加高级长官选举时，他就带着候选人走遍各部落，以传统的方式为他们吁请。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他也在自己的部落里投票。当他在法庭上作证时，他非常耐心地接受质询，甚至听取反驳。他把自己的广场修建得比原计划要窄些，他没有不顾一切地去赶走附近房舍的业主。他在推荐自己的儿子担任公职时，总要附加一句话：“如果他们能称职的话。” 当他们尚未成年时，在剧场里受到观众全体起立鼓掌致敬时，他强烈地表明不赞成这样。他希望他的朋友们能在国务中政绩卓著，拥有权力，但也能像别人一样受法律的约束，一样地接受起诉。当他的挚友诺尼乌斯·阿斯普雷纳斯被卡西乌斯·塞维鲁斯指控犯有投毒罪时，奥古斯都问元老院他该怎么办，因为他对此事犹豫不决。他说，他担心如果他帮朋友说话，会被认为是在袒护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如果他不这样做，又会证明他有负于朋友，有害于朋友的申辩。既然大家赞成他出席法庭辩论，他就只是在长凳上坐了几小时 
 

注



 ，一言不发，甚至没有说一句称赞被告品格的话。 
 

注



 然而，他曾为他的几个被保护人进行过辩护，例如一个名叫斯库塔里乌斯的他的前办事员被控犯有诽谤罪时便是。不过，由他保护而被判无罪的总共也只一个人而已，还是他当着陪审员的面向原告求情成功才做到的；这人就是卡斯特里西乌斯，他曾帮助奥古斯都了解到穆勒那的阴谋。 
 

注





LVII. 由于这些值得赞赏的行动，不难想象他是多么地受人爱戴。且不说元老院的各种法令，因为那也许会被想象为出于不得已或畏惧而遵旨颁布的。罗马骑士们大家一致自愿地为他庆祝生日，而且总是接连两天 
 

注



 。各个等级的人每年在为他举行祝福许愿后，都往库尔提湖 
 

注



 丢一个小钱，还在每年的1月1日送一份新年礼金 
 

注



 到卡庇托尔，即使他本人不在罗马，人们也这样做。奥古斯都用这些钱购买了贵重的神像，供献于罗马的各个街区，例如鞋匠街的阿波罗像，悲剧院街的朱庇特像等。为了重建他在巴拉丁山上毁于火灾的住宅，退伍老兵、各行会、各部落，甚至其他阶层的人都自愿依自己能力大小捐款襄助。但他只从每堆钱上象征性地取很少的一点，不超过1个第纳里乌斯 
 

注



 。每当他从一个行省归来时，人们不仅用祈祷祝福，还用颂歌来迎接他。并且恪守在他进城时不处罚任何人。

LVIII. 全体人民突然非常一致地献给他“祖国之父”的称号。最初是平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安提乌姆城去劝进，因遭到他的拒绝，后来在罗马趁他观剧时，他们又头戴花冠，群集剧场向他请愿，后来是元老们在元老会堂请他接受尊号。不是用一项法令或欢呼的方式，而是由瓦列利乌斯·麦撒拉代表全体元老致辞说道：“恺撒·奥古斯都啊，愿好运和吉祥眷顾 
 

注



 你和你的家庭，我们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在祈求我们国家的长久昌盛和我们城市的幸福。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一致欢呼您为‘祖国之父’。” 当时奥古斯都热泪盈眶，致答辞说道（像麦撒拉的话一样，我写出了他的原话）：“既然已经达到了我的最高愿望，元老们啊，除了把你们的这个一致批准的荣誉保有到我生命的最后而外，我还能向永生的神灵要求什么别的呢？”

LIX. 由于他的医生安东尼·穆塞的治疗，他从一场危险的疾病中康复过来。为向这位医生表示敬意，人们筹款在埃斯库拉庇乌斯 
 

注



 像旁为这位医生立了一尊塑像。一些房产主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要自己的继承人把牺牲赶到卡庇托尔去，为他们作一次谢神祭献，感谢神让奥古斯都还活着，并要求继承人做完这件事之后要祭告他们的亡灵。有些意大利城市把奥古斯都第一次访问该城的日子当作一年之始。大多数行省，除建造许多神庙和祭坛献给他之外，还在他们的几乎每一城市举行5年一度的 
 

注



 崇敬奥古斯都的赛会。

LX. 他的友邦和盟邦的国王们都在自己的王国内建立一座名叫恺撒里亚的城市。他们还大家共同商定，集资把始建于雅典古代的“俄林波斯的朱庇特”神庙建完， 
 

注



 并将它献给奥古斯都本人。他们还时常离开自己的王国，身着托加不带国王的标志，向他表示通常属于依附者的恭顺，他们不仅在罗马这样做，甚至在奥古斯都出巡到各省时，也这样做。

LXI. 我既已叙述了他在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和军队最高统帅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在平时和战时如何统治这个国家及其各个地区的情况。下面我将叙述他的私人生活及家庭生活，描述他的品格和自青年时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在家庭生活中的命运。

他在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期间死了母亲（43 B.C.），在54岁时又死了姐姐屋大维亚（9 B.C.）。在她们生前，他对她们倾注了最大的关心，在她们死后又给予了最高的哀荣。

LXII. 他年轻时曾与巴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伊索里库斯的女儿订婚，但是当他同安东尼第一次反目后又与之和解，而他们的军队恳求这两个对手通过某种亲戚关系增进联合时，他娶了安东尼的继女克劳狄娅为自己的妻子（43 B. C.），她是富尔维娅与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生的女儿，刚到结婚年龄；但由于同岳母富尔维娅闹翻，他在与克劳狄娅共同生活之前就同她离了婚。不久他娶斯克里波尼娅为妻（40 B.C.），她过去曾嫁过两位前执政官，而且和其中的一位生过孩子。他也同她离了婚。如他所述，这是由于“忍受不了她的泼妇性情。”不久，他又娶了提比略·尼禄的妻子（38 B.C.），当时已身怀六甲的利维娅·德鲁西拉为妻；他爱她，敬重她，直到他生命结束，从未争吵过。

LXIII. 他与斯克里波尼亚生了一个女儿朱里娅，尽管他真心希望与利维娅有孩子，但她一个也没生。利维娅曾怀过孕，但早产了。他把朱里娅最初嫁给他姐姐屋大维娅的儿子马尔采鲁斯，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娃娃；后来在马尔采鲁斯死后又把她嫁给了马尔库斯·阿格里巴；由于当时阿格里巴已同屋大维娅的一个女儿结了婚并已生了孩子，所以他说服姐姐把她的女婿出让给他。在阿格里巴也死了之后，奥古斯都长时间地考虑了各种关系，甚至骑士等级中的关系之后，终于选择自己的继子提比略作女婿，强迫他与妻子离婚；当时他的妻子怀着孕，而且他们此前已有了孩子。据马尔库斯·安东尼记载，奥古斯都先把朱里娅许给他的儿子安东尼，后来又许给了盖塔人的国王科提索，同时自己向国王的女儿求婚。

LXIV. 阿格里巴和朱里娅给他生了3个孙子，即盖乌斯、鲁基乌斯、小阿格里巴，和两个孙女（小）朱里娅和阿格里皮娜。他把（小）朱里娅嫁给监察官之子鲁基乌斯·保路斯，把阿格里皮娜嫁给他姐姐的孙子日耳曼尼库斯。他以象征买卖的形式 
 

注



 把盖乌斯和鲁基乌斯从他们父亲阿格里巴手里买来收为养子，在他们尚未成年时就让他们开始管理国家大事，并把他们作为当选执政官派往行省和军队 
 

注



 。在扶养女儿和孙女的过程中，他甚至请人教她们纺线和编织，而且禁止她们说或做任何事情，除了公开地说和做诸如可以被记在起居录里的事情而外。他非常严格地限制她们会见陌生人，在给一个有良好地位和品性的青年鲁基乌斯·维尼西乌斯的信中，他曾写道：“你到贝亚城来看望我的女儿，太放肆了。”他教自己的孙子们读书、游泳和其他方面的本领，大都亲自教，并且尤其努力地训练他们模仿他自己的笔迹；他用膳时总让他们坐在矮榻上 
 

注



 在他身边用膳，他外出时总让他们坐车走在他的前面或骑马走在他车子两边。

LXV. 但是在他最快乐并对他的家庭及其教育最自信之时（2 B.C.），命运女神抛弃了他。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朱里娅和孙女朱里娅有各种各样的淫秽行为（9 B.C.）时，把她们流放了。在18个月里，他失去了盖乌斯和鲁基乌斯，前者死在吕西亚（2 A.D.），后者死在马西里亚（4 A.D.）。于是他收养了第三个外孙小阿格里巴，同时依库里亚大会决议，收养了他的继子提比略 
 

注



 ；但是，由于小阿格里巴趣味低级，脾气暴躁，他不久就和他脱离了关系，并将他流放到苏伦图姆。

亲人的过错在他看来比亲人的死亡更叫他受不了。须知，盖乌斯和鲁基乌斯的死并未使他心碎，但是女儿的堕落使他无颜出席元老院会议，他写了一封信把这事书面通知元老院，由一名财务官宣读；正是这一耻辱使他在长时间内不愿会见任何人，甚至考虑处死她 
 

注



 。无论怎样，大约在这同时，她的一个心腹，一个名叫福波的被释女奴上吊自杀了，他说：“但愿我是福波的父亲。”朱里娅被放逐后，他禁止她饮酒和使用任何一种奢侈品，而且，未经他许可，不告知他求见者的身高、肤色、甚至身体上的任何标记或疤痕，他就不准任何男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接近她。直到5年后他才把她从岛上搬回大陆 
 

注



 ，对她宽松了些。但无论怎样也不能说服他完全召回她。当罗马人民几次为她说情，并向他苦苦哀求时，他公开祈求神灵让所有那些人都有这样的女儿和妻子。他不许他的孙女朱里娅被宣判后所生的孩子得到承认和扶养。由于阿格里巴不但没有变得稍许驯服些，反而变得日益癫狂，因此他把他送到一个岛上 
 

注



 ，并在其身边派了看守的士兵；他还用一项元老院决议，命令把他终生羁押在那里；每当有人提起阿格里巴和两个朱里娅时，他都会深深地悲叹，甚至号啕大哭：“但愿我从未结婚，但愿我已死了，没有后人。” 
 

注



 除在三次生疖子和三次溃疡病时，他一次也未提起过他们。

LXVI. 他不轻易交朋友，既成了朋友就长久不变地信赖他们； 他不仅能适当地酬报他们的美德和功劳，也能宽恕他们的过失，只要过失不超越一定范围。事实上，人们无法说出他的所有朋友中有谁失宠的，除萨尔维狄恩努斯·卢佛斯和科涅利乌斯·伽路斯而外。两人都出身微贱，他把前者提拔到了执政官的地位，把后者提拔到了埃及总督地位。但是前者密谋革命，他把他交给元老院惩处，后者忘恩负义居心险恶，他禁止后者到他家里来和到皇帝亲管的行省里去 
 

注



 ，但是，当起诉人的控告和元老院的判决使伽路斯也 
 

注



 被处死时，奥古斯都虽然称赞了元老们对他表现出的忠诚和义愤，但还是流下了眼泪，并悲叹自己的命运，因为唯独他不能随自己的意愿确定对朋友愤怒的程度 
 

注



 。其余的朋友继续享受着权力和财富，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等级里占据最高的地位，尽管有时他对他们也有不满。且不说别人，他不止一次发现阿格里巴缺乏耐心，而玛塞纳斯天生的不能守口如瓶，例如前者只要稍疑心奥古斯都对他冷淡和看重马尔采鲁斯超过了自己，便搁下一切事情去了米提勒纳 
 

注



 ，而后者则将发现穆勒那阴谋的秘密泄露给了自己的妻子特连提娅 
 

注



 。

但是他要求自己的朋友不但生前而且死后都要对他表示爱戴。尽管他绝不是个追求赠产的人，而事实上也从未接受过陌生人遗嘱赠与他的任何东西，但他对朋友们的临终遗言反应非常敏感。如果赠与他的是一份小气的遗产或一份不附恭维之辞的遗赠，他并不隐讳自己的懊恼。如果遗言用感激爱戴之辞赞美他，他也不掩饰自己的满意。每当他被出身任何阶层的有后代的人赠与遗产或遗产份额时，他立即将它转给他们的孩子，如果孩子年幼，他就待到他们穿成年袍或结婚的那一天，把这笔钱连同利息交给他们。

LXVII. 作为保护人和主人,他既仁慈宽厚又不乏严格。他让自己的许多被释奴身居要职并和他们保持亲密的关系，如李锡努斯、塞拉都斯等。他的奴隶科斯姆斯十分放肆地攻讦他，只被他铐上镣铐。有一次在他正和管家狄奥美德斯散步时，突然遭到一只野猪的袭击，后者惊慌失措，躲到他的后面。他只是怪这人胆小，并未认为他有罪，只是把这桩极为危险的事当作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人毕竟没有什么恶意。另一方面，他曾迫使一个自己喜欢的释放奴波鲁斯自杀，因为他被判犯有与有夫之妇通奸的罪行；他还打断了自己秘书赛鲁斯的双腿，因为后者接受了500第纳里乌斯的贿赂，泄露了一封信的内容。他儿子盖乌斯的家庭教师和仆人由于趁盖乌斯生病和死亡之机在他的行省犯有无耻贪婪地搜刮的罪行，奥古斯都把他们脖子系上重物扔到河里。

LXVIII. 在青少年时代他便被毁谤犯有各种无耻行为。塞克斯都·庞培辱骂他有女人气，马尔库斯·安东尼辱骂他靠不正当的关系得到他舅父的收养，安东尼的弟弟鲁基乌斯则诽谤他在被恺撒夺去贞操之后，又以3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价钱把自己出卖给了在西班牙的奥鲁斯·希尔提乌斯，还说他惯于用烧红的果壳燎烤自己的双腿，以使腿毛变软。此外，有一天剧场里演戏，所有的人都认为下述这句台词是讥讽他的，并大声鼓掌喧嚣。这出戏本来是说的诸神之母的一个祭司，而他正在敲着他的小手鼓。这句台词是：“你瞧，一个淫棍的手指在如何地摆弄这个圆盘。” 
 

注





LXIX.连他的一些朋友也不否认，他有私通的癖好，尽管的确他们为此辩解说，这是出于策略而非情欲，因为通过敌手的家庭主妇他能较为轻易地了解敌人阴谋的线索。马尔库斯·安东尼指责他除和利维娅草草成婚外，还当着一位卸任执政官的面，将后者的妻子从她丈夫的餐厅携入卧室，又把这位已是头发蓬乱，耳朵赤红的妇女领回餐桌，说他遗弃斯克里波尼娅，是因为她对自己过分得宠的她的一个情敌太随便地表示怨恨；说他的朋友们替他拉皮条，抢夺和物色妇人和漂亮姑娘，就像奴隶贩子托拉尼乌斯将他们拿去拍卖一样。安东尼在还没有完全与他无论私下里还是公开地决裂前，曾写信给他本人，说过如下友好的话：“什么使您变成这样？因为我和女王睡觉吗？她是我妻子。我是刚开始这样呢，还是9年前就这样了呢？而您却怎样呢？您只和德鲁西拉一个人睡觉吗？祝您好运，如果您读到这封信时已不再和特尔图拉或特连提拉或卢菲拉或萨尔维娅·提提塞尼娅，或所有的她们鬼混了。难道您于何地或与何人寻欢作乐是要紧的事吗？” 
 

注





LXX. 此外，他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即通常所谓的“十二神” 
 

注



 之宴，也是遭人非议的话题。赴会的客人化装成男神和女神，而他本人则被装扮成阿波罗。指责他们这种行为的不仅有安东尼的信（他恶意地说出了所有客人的名字），还有如下这几行家喻户晓的匿名诗：

这群饮宴者为宴会刚觅得一名歌队长 
 

注





玛利亚 
 

注



 看见六个男神和六个女神，

恺撒 
 

注



 亵渎地戴着阿波罗的假面具，

他在诸神的前所未见的放荡形骸之中饮宴；

这时，所有的神明都弃大地而去，

朱庇特自己也撇下他的黄金宝座逃离。

这次宴会的传闻反响超乎寻常，因为当时这地方正闹歉收和饥饿；宴会的第二天，人们发出抗议，说这些神吃掉了所有的粮食，说恺撒是真的阿波罗，不过，他是罗马的一个区所膜拜的那个“刽子手”阿波罗。人们还批评他过分喜爱贵重的家具和科林斯的青铜器，沉湎于娱乐活动。例如在公敌宣告之时，他的塑像上曾被刻着：“我父亲曾经营银业，我如今经营科林斯铜业”的铭文，因为据信，他将一些人列入公敌名单是因为他们拥有科林斯的青铜器皿。后来，在西西里战争期间，流行如下的讽刺诗：

在海战中打输了两次，损失了船舰之后，

他一直掷着骰子，希望赢得一次胜利。

LXXI. 在这些指责或诽谤（无论哪一方面的）当中，关于丧失贞洁之说，他在当时和事后以自己的清白生活轻易地予以了驳斥；关于他生活奢侈的指责他也容易地用下述事实予以反驳，即当他占领亚历山大里亚时，除一个玛瑙杯外，他自己没有拿取任何宫廷用具，而是立即熔掉了那里供日常使用的所有金器。他不能摆脱人们对他好色的指责，人们说他甚至在晚年还喜欢玩弄少女，她们是被人、甚至是被他的妻子从各地为他搜罗来的。他一点也不回避嗜好游戏的名声，并公开坦然地玩着游戏作为休息，即使到年事已高时还是如此，不仅在12月份 
 

注



 ，而且在其他节假日和非节假日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在一封亲笔信里说过：“亲爱的提比略，我同一些朋友进餐；我们的客人还有维尼奇乌斯和老西利乌斯。在昨天和今天，我们像老年人那样在进餐时赌博；骰子掷出后，谁掷得‘狗’或‘六’，就得往盘里为每一枚骰子各放一个第纳里乌斯，掷得‘维纳斯’ 
 

注



 的赢得全盘。”在另一封信里，他还写道：“亲爱的提比略，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五日节 
 

注



 ，因为我们整日地玩，没有离开过赌桌。你的弟弟曾输得高声大叫，但最后他输得不多； 因为在他大输之后，出人意料地一点点地赢回一个可观的数目。至于我，则输了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只因我在游戏中像惯常一样过分慷慨。如果我向每个人要了我没有要的赌注或不放弃我放弃了的全部赌注的话，我会赢足足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但我更喜欢那样，因为我的慷慨好施会使我的美名流芳百世。”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寄给你250第纳里乌斯。我给我的每个客人就是这个数目，倘若他们想掷骰子或玩‘成对不成对’游戏，甚至在就餐时。”

LXXII.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他极为节制，甚至没有任何可疑的过失。他最初住在罗马广场附近指环店楼上的一所房子里，该房原本属于演说家卡尔乌斯；之后，他住在巴拉丁山上同样简朴的霍腾西乌斯的住宅里，那房子既不大也不讲究，带有阿尔班石石柱的柱廊是短短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大理石装饰或美观的地面。40多年里，冬季和夏季他都使用同一卧室 
 

注



 ，虽然他发现罗马的冬季对他的健康不利，但冬季仍住在那里。如果他打算做什么事而不让人知道或不受干扰，这房子顶上有一个隐蔽的地方，他把这儿称作“叙拉古”和“小作坊”。他时常在这里或在郊区他的某个释放奴的家里隐居一下；每当生病，他就住在玛塞纳斯的家里 
 

注



 。为了隐居安静，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坎佩尼亚的海滨或岛上，或者罗马附近的城镇，例如拉努维乌姆，普赖尼斯特或提布尔，他常在这些地方的赫库利斯神庙柱廊内开庭。他不喜欢宏伟而豪华的乡间宫殿，实际上他拆毁了孙女朱里娅建造的一座奢华的宫殿。至于他个人的那些十分简朴的别墅，他少用优美的塑像和绘画，而多用一些游廊、丛林和稀奇得显眼的古物装饰，例如，在卡普里埃岛上的别墅里，有被称为“巨人遗骸”的海中怪兽和野兽的巨型骨架和英雄的武器。

LXXIII. 从保存至今的卧榻和桌子可以看出他的家具和生活起居用品的简朴，其中许多东西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也是算不上讲究的。据说他总是睡在一张铺设简单的矮床上。除特殊场合外，他平时穿着他的妹妹、妻子、女儿或孙女做的家常便服；他的托加袍不紧不松，紫色镶边不窄也不宽 
 

注



 ，他的鞋配着高底，为的是使他的身体看上去比实际高一些。不过，他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随时准备着公开场合穿的鞋子和衣裳，以应付突然的意外需要。

LXXIV. 他不断而且总是正式地举行宴会，并且在这方面很注意客人的身份和品性。据瓦列利乌斯·麦撒拉记载，他从未邀请过任何释放奴参加宴会，只有麦那斯除外，而麦那斯也只是因出卖了塞克斯都·庞培的舰队而被列入自由民行列后才受到邀请的。据奥古斯都自己记载，他曾经款待过一个人，这人是他的一个卫士，他以前常在这人的别墅里下榻。在这些场合，他有时会来得晚些或走得早些； 他允许他的客人们在他就座前就开宴或在他走后还继续饮宴。他最慷慨时，一次宴会上三到六道菜，没有不必要的奢侈，却有极为融洽的气氛。因为他能把那些不言不语的人或低声交谈的人引入共同的谈话，还介绍音乐家和演员，甚至来自竞技场的流浪艺人，尤其是说书人。 
 

注





LXXV. 他照例奢华地庆祝节假日，但有时只是为了开开玩笑。在农神节或其他任何日子，只要心血来潮，他就会立即赏赐衣服或金银，还有各种各样的钱币，包括王政时期的钱币和外国钱币。但有时，他只赐予粗毛织物、海绵、拨火棒和夹子，以及其他容易引起误解的具有双重含义名称的一类东西。他还常常在晚宴上拍卖价值悬殊的物品的彩票和只让人看到背面的油画。他虽然这样用命运的变幻莫测使购买人失望或得到期望的完全满足，但是要求所有的客人都参与喊价并分享所得或分担损失。

LXXVI. 他饭量很小（我甚至不想省略这一细节），而且通常吃得很简朴。他特别喜欢粗面包、小鱼、手工制的湿奶酪和摘剩的青无花果。他吃饭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感到饿了就吃，即使快开宴席了，他也吃东西。我逐字引用他的一些信札中的原话：“我在车里吃了点面包和一些枣椰子”，以及“在从里吉亚 
 

注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肩舆里吃了一点点面包和一串硬肉葡萄 
 

注



 。”又如：“亲爱的提比略，甚至连一个犹太人在安息日也不会像我今天节食 
 

注



 得如此认真，因为那天直到夜里头一个小时之后，我才在浴室里在开始涂油之前，吃了两口面包。”他饮食完全没有规律，因此有时会在宴会开始前或结束后独自吃东西，而在宴会过程中却什么也不吃。

LXXVII. 在饮酒方面，他也天生的十分节制。科涅利乌斯·奈波斯写道，在穆提那城下军营里时,他平素正餐时饮酒不超过3杯。此后，即使在开怀畅饮时，也从未超过一大杯 
 

注



 ；多了，他就倒掉。他最喜欢里提亚酒 
 

注



 ，但在宴会前很少饮酒。他这时喜欢吃一小块用冷水浸泡过的面包，一小片黄瓜，一小枝青莴苣，或一只带酸味的新鲜的或晒干的苹果。

LXXVIII. 他通常在午饭后休息一会儿，不脱衣服也不脱鞋，脚上不盖东西，手遮在眼睛上。晚饭后，他到工作室坐在榻上，在那里待到深夜，直到处理完白天剩下的全部或大部分的事情为止。然后，他上床睡觉，时间不超过7个小时，甚至这几个小时也不是一直睡着，中间要醒三四次。他如果醒了之后不能重新入睡，便派人请念书人来给他念书或讲故事人来给他讲故事；他入睡后，常常一直睡到天亮以后。他从来不愿意醒着独自躺在黑暗中，这时他要一个人坐在他身边。他讨厌起早。有时由于官方的或宗教方面的职责，他不得不比平时早起。这种情况下，为了方便，他就在约定的地点附近一个朋友宅第里过夜。即使这样，他也还时常苦于睡眠不足；以至于会在坐着肩舆穿过街道时或肩舆放下歇一歇时，在肩舆里睡着了。

LXXIX. 尽管他一点不存心打扮自己，但在生活的各个时期，他都十分漂亮，异常优雅。他很不讲究理发，以至于竟会让几个理发师同时而又匆促地为他理发；至于胡须，他有时叫人将它剪短，有时则叫人刮掉，并且一边修面一边读书或写东西。无论在谈话或不谈话时，他都是那样平静、温和，以至于高卢行省的一个首领对自己的部下承认，奥古斯都的表情使他的心变软了。因为有一次在奥古斯都翻越阿尔卑斯山途中，这首领假托谈判，在被允许接近奥古斯都时，奥古斯都的表情使他放弃了把这位皇帝推下悬崖的企图。他有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喜欢被人觉得在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当他用目光注视着对方时，对方会低下眼睛，仿佛感到阳光耀眼似的，这使他极为满意。不过，到了晚年，他的左眼视力有些不佳。他的牙齿小，牙缝大，而且保养得不好。他的头发微卷，近似金黄色。他的两眉中间是连在一起的。他的耳朵大小适中，鼻子的顶端微微隆起，然后稍向内弯。他的肤色介于黑白之间。他身材短小（尽管他的释放奴兼传记作者朱里乌斯·马拉图斯说他身高有5尺9寸），但身材的匀称与和谐弥补了这一缺点。身材矮小这一点也只有当他与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一起比较时才看得出来。

LXXX. 据说他身上长满了斑点，他的胸部和腹部散布着胎记，且这些胎记的形状、顺序及数目与天上的大熊星座相应； 他的身上还有许多类似金钱癣的硬疤，这是因身上不断发痒和使用擦身器用力擦搔造成的。他左边的臀部大腿和小腿不很强壮，有时甚至稍微有点瘸，但是通过用沙子和芦苇治疗 
 

注



 ，他使它们强壮起来。他有时发现右手的食指很无力，当冷得麻木或皱缩时，即使借助于角质手套，也几乎不能用它来写字。他还抱怨他的膀胱，只有在结石随尿排出后，疼痛才得以解除。

LXXXI. 他一生中患过几次严重而危险的疾病，特别是在征服坎塔布里亚之后（23 B.C.），当时他的肝部脓肿，情况十分危急，被迫接受前所未有的冒险治疗。由于热敷对他无效，他的医生安东尼·穆塞建议用冷敷。

他每年定期有一些小病复发，例如，他通常正好在生日前发小病；初春时，他的膈会肿大； 逢到刮南风，就会患上黏膜炎。因此，他的体质变得很弱，以致经受不住任何的冷或热。

LXXXII. 冬季，为了保暖，他穿四件内衣和一件厚托加，此外还穿一件贴身衬衫，一件羊毛背心，用裹布裹大腿和小腿。而在夏季，他开着卧室的门睡觉，不过他经常露天睡在庭院内的泉水附近，还吩咐人为他扇扇。即使在冬季，他也忍受不了太阳光；若不戴上宽边的帽子，他从不到外边散步，甚至在家散步。他乘轿舆旅行通常要在夜间，要走得不快不颠，以致到普赖尼斯特或提布尔得走两天工夫 
 

注



 ；如果走海路可以抵达目的地，他更乐意乘船。不论怎么说，反正他通过精心照料，弥补了身体的虚弱，特别是利用适当的沐浴。他通常烤着火涂油或发汗，再用温水或被阳光晒温的水浸洗。不过，当他不得不用热盐水或硫磺水治疗风湿病时，他喜欢坐在一个木制的浴椅上（他按西班牙语称它为杜里塔），一次次地把手和脚浸到水里去。

LXXXIII. 内战一结束，他就放弃了在马尔斯广场练习骑马和使用兵器。起初改玩传球和气球，但不久又醉心于骑马或散步，由骑马散步又改为裹着斗篷或毛毯跑步和跳跃。为了转移注意力轻松一下头脑，他有时钓鱼，有时和小男孩一起玩掷骰子、掷石子或掷坚果，并为此到处搜罗各种长有漂亮脸蛋和说话天真的可爱男孩。他尤其喜欢叙利亚人和摩尔人的小孩。他讨厌侏儒、瘸子以及一切这类天然生成的或不吉婚姻造成的畸形人。

LXXXIV.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非常热忱、勤奋地致力于演讲术和高尚修养方面的学习。穆提那战役期间，尽管公事那样繁忙，据说他还是每天读书，写作和做演讲练习。事实上，若不预先构思好并写成书面，他从不对元老院或人民或士兵发表演讲，尽管他并不缺乏即席演讲的天才。而且，为了避免忘记所要说的话或在背诵中浪费时间，他干脆一字不漏地照读手稿。他甚至把对个人的尤其是对妻子利维亚的谈话内容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照本宣读，因为他担心无准备的谈话会说得太多或不充分。他清晰的发音，既悦耳又相当有个性；他常跟一个演说术教师一起练习。但有时因为喉咙生病，他就通过一个传令官向人民讲话。

LXXXV. 他写了大量各种不同的散文著作。像别人在演讲厅里做的那样，他把其中的一些朗诵给他的一伙亲密的朋友听，例如，他的《驳布鲁图的〈论加图〉》就是。 
 

注



 他朗诵这部作品几乎一直读到底，只是因为感到疲劳才把它递给提比略去读完；因为这时他已是垂暮之人。他还写了《对哲学的劝勉》和一部包括13卷的《自传》，叙述他的一生，一直说到坎塔布里亚战争时期。但没有继续写下去。他对诗只稍作涉猎而已，著有一本六音步的诗集流传至今，其标题是《西西里》，主题也是关于西西里的。还有一本同样篇幅不大的《讽刺短诗集》流传下来，大部分是在洗浴时写作的。尽管他非常热心地开始写一部悲剧，但因不满于自己的风格而将它毁掉了。当他的一些朋友问他《阿雅克斯》的情况怎样了时，他回答说他的阿雅克斯已倒在他的海绵上了。 
 

注





LXXXVI. 他磨炼出一种朴实而精致的演讲风格，避免追求警句的刻意浮夸和不自然的程式，以及他自己称之为“讨厌的用词牵强”，他把主要的目标放在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上。因此，为了避免使读者和听者有什么不懂或产生误解，他断然地在城市名称前使用介词， 
 

注



 也不怕重复使用连接词，如果省略了它们，尽管能增添优雅却会引起费解的话。他一样地轻视翻新者和复古者，认为这两种相反的人都是错误的；他有时嘲弄他们，尤其是他的朋友玛塞纳斯，不放过任何机会通过模仿滑稽作品来责怪和取笑他的头发，称之为“滴着油膏的卷发”。他甚至不放过提比略，因为他有时刻意使用一些陈腐的和书呆子气的语汇。至于马尔库斯·安东尼，他称之为疯子，因为安东尼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让人理解，不如说是为了要人赞扬。接着，他进而嘲弄安东尼在选择演讲风格上的不良倾向和缺乏恒心时，还说了这样的话：“你能怀疑你是否应该模仿安尼乌斯·辛布尔或维拉尼乌斯·弗拉库斯吗？你能怀疑你使用的话是萨鲁斯特·克里普斯从加图的《起源》中拾来的牙慧吗？抑或你宁愿把亚细亚学派演说家的那种流畅但是冗长、空洞的风格 
 

注



 引入我们的语言吗？”他在一封给孙女阿格里皮娜的信里在称赞她的优良禀赋的同时说道：“但是你要十分注意写作或谈话，不要矫揉造作。”

LXXXVII. 在日常谈话中他使用某些自己偏爱的独特的语汇，这在他的亲笔信中可以看到。在这些信中，当他想表达某些人永远不会付钱这个意思时，他时常说：“他们将在希腊历的卡伦德日付钱。” 
 

注



 当他在劝人容忍当时的现状时说：“让我们满足于我们这个加图吧!”为了表达一个急促的动作，他则说“比烹制芦笋还快”。他不断地用baceolus（笨蛋）代替stultus（笨人），用pulleiaceus（微暗）代 pullus（黑暗），用 vacerrosus（呆的）代 cerritus（受蛊惑的）。他还用vapide se habere（感觉变质了）代male se habere（感觉坏了），用betizare（像糖萝卜）代 languere（虚弱），后一词土语是 lachanizare。此外，他用 simus代替 sumus，用domos作为单数属格形式代替 domuos。 
 

注



 他之所以把最后两种形式老是那么写，是为了避免人们把它们看成是错误而不把它们看成是习惯。

我还注意到他的书写方式有如下的独特之处。他不把单词分隔开来写，不把剩下的字母由一行的末端移到下一行之首，而是把它们写在这个词已写部分的正下方，并画一个圈把它们圈起来。

LXXXVIII. 他并不严格地遵循正字法，即文法家们制订的理论上的拼写规则，似乎这毋宁说是那些相信我们应该严格地按着我们的发音来拼写的人的想法。诚然，他的拼写中频繁地发生不仅字母而且音节错位或脱漏，这原是人类的通病。若不是一些人的记载使我感到意外的话，我甚至不会记录这事。他们的记载说奥古斯都曾把自己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同僚，一个前执政官总督解了职，因为他看到这人把ipsi写成了ixi。每当他用暗语写作时，他都用B代表A，C代表B，其余的字母也依同样的规则；他用AA代表X。

LXXXIX. 他对希腊各科学问的学习都感兴趣，并且也都做得极为出色。他的雄辩术教师是帕加马的阿波罗多洛斯，他年轻时从罗马来到阿波罗尼亚时，虽然阿波罗多洛斯当时已是位老者，仍把他一起带回来。后来，通过与哲学家阿瑞乌斯及其两子狄奥尼修斯和尼卡诺尔的交往，他对各种各样的学问都精通起来。然而，他从未获得流利地讲希腊语或用希腊语写任何文章的能力；因为遇到需要使用这种语言的场合，他就用拉丁文写下要说的话，然后交给别人翻译。他对希腊诗歌也绝非外行，甚至能从旧喜剧中得到很大乐趣，并时常在自己的公开招待会上上演它们。在阅读这两种语言作家的作品时，他最注意从中寻找箴言和对公众或个人有教育意义的范例。每当他的家人、将军或行省总督中有人需要告诫的时候，他常常会把这些箴言逐字逐句地抄赠给他们。他甚至在元老院朗读整个的篇章，并通过公告引起人们对它们的注意，例如对克文图斯·莫特路斯的演说《论增加家庭人口》和卢提留斯的演说《论建筑物的高度》就是如此。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他并不是第一个留心这类事情的人，这些事情早已引起他们前辈人的注意。

他充分鼓励他那个时代的天才人物。他不仅谦恭而耐心地倾听他们朗读诗歌和历史著作，而且倾听他们演讲和辩论。但是，除了那些以严肃认真态度写的作品和杰出作家写的作品而外，他不喜欢人家以他为任何作品的主题，常常责成大法官别让他的名字在演讲竞赛中变得庸俗不堪。

XC. 下面是我们所听说的他对宗教的态度。他有点害怕打雷和闪电，无论到哪里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张海豹皮作防护；一看到有暴风雨的迹象，他就躲进有拱顶的地下室 
 

注



 ；因为，正如我说过的，他曾在一次夜间旅行中九死一生地避过闪电雷击，受到了极大地惊吓。

XCI. 他对自己做的梦或别人做的关于他的梦不是无动于衷的。在菲力比战役中，他虽然由于有病已下定决心不离开营帐了，但在受到一个朋友梦的警告后终于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帐篷，结果他很幸运。因为当敌人攻下他的营地冲进来时，以为他仍然卧病在床，把他的卧榻刺得千疮百孔，扯成碎片。整个春季，他做了很多可怕的梦，但这些梦是不灵验的，未得到应验。在那一年的其余日子里，他的梦少了，但灵验的比较多。由于他常喜欢去他在卡庇托尔山上建造的献给“雷神朱庇特”的神庙，因此，当他梦见“卡庇托尔的朱庇特”抱怨说自己的礼拜者正在日益被夺走 
 

注



 时，他在梦中回答说，附近的雷神将作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的守门人。于是，不久他便在雷神庙的山墙上挂上铃铛，而铃铛通常是用在门上的。同样也是因为一个梦，他每年在一个规定的日子乞求人民的施舍，伸出张开的手掌接受人们丢给他的零钱 
 

注



 。

XCII. 他把某些占卜和预兆看成是确实可靠的。如果他早上穿错了鞋子，把左脚的穿到了右脚上，他会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如果在他正要出发作海上或陆地上的长途旅行时碰巧下起了小雨，他会认为这是个吉兆，预示他将迅速地成功而回。但他特别易受奇迹怪事的感动。有一次他屋前人行道上的罅隙中长出一棵棕榈树来，他把它移植到内庭家神旁边，并煞费苦心地培植它成长。又有一次，他在卡普里埃岛上看到一棵老橡树低垂到地上，开始枯萎的枝条在他到达该岛时重新长得茂盛起来，他感到非常高兴，以致他与那布勒斯人协商，用埃那里亚换这个岛。他还重视某些日子，一向拒绝在集市日 
 

注



 第二天登程旅行或在诺奈日 
 

注



 办理要事，虽然在后一场合，如他在给提比略的信上所说的，他只是怕听这个日子名称的不吉祥的读音。

XCIII. 他一方面极为尊重异邦的那些古老而完备的礼神仪式，但另一方面对其他的习俗则采取轻视态度。例如，他曾在雅典参加过秘仪 
 

注



 ，因此后来在罗马出席审判一宗涉及阿提卡谷神祭司特权的案子时，由于审讯过程中暴露了仪式的某些保密内容，他支走了法官和旁听的人群，自己单独听取双方辩论。但与此相反，不仅自己没有在埃及旅行途中稍微绕点路去参拜一次神牛（Apis） 
 

注



 ，而且还高度称赞他的孙子盖乌斯在途经犹太国时未到耶路撒冷去做祈祷。

XCIV. 叙述到这里，补充一些有关他出生之前，出生的当天以及出生之后所出现的征兆是适宜的，因为通过这些征兆可以预见和推测他后来的伟大和不间断的好运。

在古时候，当维利特雷的一部分城墙被雷电击开时，预言说，该城居民中将有一个人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维利特雷的人民由于相信这一预测，于是立即发动了对罗马人民的战争，并在此后还和罗马人民打了好多次仗，直到几乎完全灭亡。但是很久之后，事实终于证明，早已有征兆预告了奥古斯都的统治。

据朱里乌斯·马拉图斯说，奥古斯都出生前几个月，在罗马，人们普遍地观察到一种奇迹，预示大自然正为罗马人孕育着一个国王。因此，元老院在惊恐中颁布法令，不许养育那一年出生的男孩；但是，那些家里有妻子怀孕的男人都设法使这个法令不存档于国库 
 

注



 ，每个人都希望这一预言能降临于自己的家庭。

我在门德斯城阿斯克勒庇阿得斯 
 

注



 的题为《论神》的书中读到过如下的故事：当阿提娅在午夜来参加敬奉阿波罗的神圣仪式时，他把自己的床榻 
 

注



 放在神庙里，睡着了，这时其余的贵妇们也睡了。突然，一条巨蛇 
 

注



 悄悄地爬向阿提娅，一会儿走了。他醒来时，像和丈夫同过床之后一样净洗了自己的身体 
 

注



 ；突然，在她身上出现了一个像蛇一样的彩色印记，这个印记她一直没能弄掉。因此，她再不去公共浴场了。自那以后的第十个月，奥古斯都诞生了，并因此被看作是阿波罗之子。又，其母阿提娅临产前梦见自己的腑脏被提升上了星空，并扩展到天边，覆盖了整个大地，其父屋大维则梦见太阳从阿提娅的子宫升起。

他出生的这一天正值元老院处理喀提林阴谋事件，屋大维因妻子分娩来迟了。如所周知，当普布里乌斯·尼吉底乌斯获悉他迟到的原因以及奥古斯都出生的时辰时，宣布世界的统治者已经降生。后来，当屋大维率领一支军队通过色雷斯的一些偏僻地方时，在酒神利柏尔的圣林，用蛮族人的礼拜式就他的儿子之事向祭司请教，祭司们作出了同样的预言。因为，当他在祭坛上献祭时，浇在祭坛上的酒弹出一团火焰，火焰飞到神庙的屋顶之上，一直上升到高高的天穹；这样的征兆从未降临过其他任何人，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他曾在这同一祭坛上献祭过）外。此外，就在第二天夜里，他梦见他的儿子以威严超凡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手持雷电、君主权杖，佩戴着至大至善的朱庇特的标志，头戴金光四射的王冠、驾着由12匹雪白的马拉着的饰有花环的战车。正如盖乌斯·德鲁苏斯记叙的，当奥古斯都还是婴儿时，有一天晚上被保姆放在底楼的摇篮里，第二天早晨不见了；经过长时间寻找，最后发现他躺在一座高塔上，脸朝着初升的太阳。

他刚一开始学说话时，碰巧青蛙在他祖父农庄里大声鼓噪，他命令它们安静。据说从那以后，便再没有青蛙在那里叫了。当他在坎佩尼亚大道 
 

注



 第四里程碑处的一个小树林里午餐时，发生了一件使他惊奇的事情：一只鹰从他的手里衔走了面包；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同样使他惊奇的事情：这只鹰高高飞起之后又缓缓地落下，把面包还给了他。 
 

注





克文图斯·卡图鲁斯奉献卡庇托尔神庙之后，连续两夜做梦。第一天夜里他梦见至大至善的朱底特从几个正在祭坛周围玩耍的贵族男孩中叫出了一个，然后把手里拿着的一个象征罗马国家的塑像放到这个少年的托加袍兜里；第二天夜里他梦见同一个男孩坐在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的膝上，而且当卡图鲁斯叫他把这孩子抱下时，朱庇特警告他不要这样做，并向他宣布，这个男孩将被抚育成他的国家的救星。当卡图鲁斯第二天遇见他从未见过的奥古斯都时，他非常惊奇地望着他，并且说他非常像自己梦里见过的那个男孩。关于卡图鲁斯的第一个梦，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当一大群贵族出身的孩子向朱庇特要求一个保护人时，朱庇特在他们当中点了一个他们将来应该指望依靠的人，然后用手指轻轻地触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嘴，又把手指放到自己的嘴唇上 
 

注



 。

当马尔库斯·西塞罗正陪同盖乌斯·恺撒去卡庇托尔神庙时 
 

注



 ，他偶然对他的朋友们谈起他前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梦。他说他梦见一个外表高贵的少年被用一条金链从天上吊下来，站在卡庇托尔神庙门口，挨了朱庇特一鞭子。说到这里，他突然发现了奥古斯都（他是跟他舅父恺撒前来参加仪式的，这时还为在场的大多数人所陌生），他说自己梦里看见的那个孩子正是这个模样。

正当奥古斯都接受成年袍的时候，他的元老袍两边的镶边被撕开，落在他的脚边。对此，人们解释说，这是一个肯定的信号，预示长袍镶边所代表的那个等级有朝一日会拜倒在他的足下。

当神圣的朱里乌斯在孟达砍伐森林准备一块宿营地时，看见一棵棕榈树，他把它保留了下来作为胜利的征兆。突然这棵树上长出一根嫩枝，没几天就长得和母树一样高大，甚至把母树覆盖住了。不仅如此，而且还有许多鸽子在上面筑起了巢，尽管这种鸟特别畏避粗硬的树叶。的确，人们说，特别是这个新树的征兆使得恺撒希望把自己姐姐的孙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而非其他任何人。

隐居阿波罗尼亚期间，奥古斯都与阿格里巴一起骑马来到占星术家提奥根尼斯的住处。阿格里巴先问运气，他得到的预言说他将有一番伟大得不可思议的事业。这时奥古斯都坚持不肯说出自己的出生时间，因为他缺乏自信，担心自己被预言为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当他受到多次劝说催促，终于勉强而犹豫地说出了生日时，提奥根尼斯跳起来扑在他的脚下。从那时起，奥古斯都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坚定的信心，以致公开了自己算命的星宫图，并发行了铸有他出生时的摩羯宫星图的银币。

XCV. 恺撒死后，他从阿波罗尼亚返回。在他进城时，天空晴朗无云，但在日轮周围突然出现了一个像雨后彩虹一样的光环。紧接着，恺撒的女儿朱里娅的墓被闪电击中；又，在他第一任执政官期间，有一次正在进行占卜时，像罗慕路斯遇到过的那样，有12只兀鹰出现在他面前。当他宰杀牺牲时，发现所有牺牲的肝脏下端都向内折叠。所有精通占卜术的行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前途伟大而幸运的征兆。

XCVI. 他甚至事先卜知了他进行的所有战争的结果。当三头的兵力在波诺尼亚集结时，一只落在他帐篷上的鹰冲向两只从两面夹攻它的乌鸦，将它们击落在地。全军上下据此推断，这三个人有朝一日会发生不和。后来事实果然如此。他们还据此预言了三头内战的结果。在他前往菲力比的路上，一个色萨利人得到神圣的恺撒授权，通知他将获得胜利。因为这个色萨利人曾在一个山僻小路上遇上了恺撒的阴魂。

当他在佩鲁西亚献祭未获吉兆，因而吩咐再拿来牺牲时，敌人发起了突然袭击，拿走了所有献祭器具。占卜师们由此一致预言，所有威胁着献牲者的危险和灾难将落在那些取走内脏的人身上。结果果然如此。西西里海战前一天他在海边散步，一条鱼跃出海面落在他的脚边。在阿克兴，当他正准备出海作战时，遇上了一头名叫尼康的驴子和一个名叫优图霍斯的赶驴人 
 

注



 。他于是把营地移到了这里。这战役胜利之后，他把这个地方圈为圣地，在这里建立了一头驴子和一个赶驴人的青铜雕像。

XCVII. 关于我下面要谈的他的死及死后人们对他的神化，也通过一些准确无误的迹象被提前得知。当他将要在马尔斯广场人民大众面前结束祓除仪式 
 

注



 时，一只鹰在他头上盘旋了几圈，然后直飞向附近一神庙，落在阿格里巴名字 
 

注



 的第一个字母上方。奥古斯都注意到这一迹象，便吩咐由同僚提比略宣读传统的祈求下五年国运的祝词，因为他尽管已将祝词准备好并已写在书板上，但他宣称他不能承担自己大概已不能履行的许愿。几乎在这同时，一道闪电把他名字 
 

注



 的第一个字母从他的一尊雕像的铭文上熔化掉了。人们解释说，这意味着从那时起他只能再活100天，由字母C可以知道这个天数 
 

注



 ；这还意味着他将被尊为神，因为在伊特拉里亚语中，神这个词就是aesar（即Caesar一词被雷火熔掉字母C之后剩下的部分）。

故此，当他正要派提比略去伊利里库姆，并打算一直陪送他到贝尼温图姆时，向他呈来的诉讼案一件又一件，使他无法离开法官席。他这时大呼，即使一切事情都一起来阻留他，他也不愿再待在罗马了。——这在事后也被看作是他将死的征兆之一。这次行程开始之后，他一直行至阿斯图拉，并因为正巧有一股不大的顺风，他便一反自己习惯，从阿斯图拉乘船夜间出发航行。从此，他便患上了一种病，开始是腹泻。

XCVIII. 当时他沿着坎佩尼亚海岸和邻近岛屿航行一遭之后，又在卡普里埃的自己别墅里待了4天，在这里他得到全身心的休息和轻松的娱乐。

当他的船航行经过普特俄利湾时，一艘刚刚抵达那里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船上乘客及船员全都身着白衣，头戴花环，焚着香，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最高的赞誉；说正是由于他，他们才得以生存，能够航海，享受到自由，交了好运。他对此非常高兴，于是赐给自己的随从每人40个金币，要他们大家都发誓保证把这笔钱全部用来购买亚历山大里亚来的货物。除此之外，在他逗留的其余几天里，除各种小件礼物外，他还赏赐了托加袍和希腊斗篷 
 

注



 ，规定罗马人使用希腊人的装束和语言，希腊人使用罗马人的服装和语言。他常去观看厄腓比的操练 
 

注



 ，在卡普里埃仍有许多保持着古风的厄腓比。他还为这种青年举行宴会，并亲自参加，而且，不仅允许他们，甚至有意逗他们尽情地玩笑，争抢他抛给他们的水果、美食和各种东西。简言之，他纵情于一切形式的玩乐。

他把卡普里埃岛上一个附近的地方称作阿普拉戈波利斯 
 

注



 ，这是由于待在那里的他的随从们成天地玩乐的缘故。此外，他还常把他的一个名叫马斯加巴的宠信者称作克提斯忒斯 
 

注



 ，仿佛马斯加巴是这个地方的开拓者似的。当他从餐厅里看到一大群人举着许多火把参观这个去年去世的马斯加巴的坟墓时，即兴创作并高声朗诵出这样的诗句：

我看见开拓者的坟墓火光通明

然后转向提比略的一个随从塞拉西鲁斯（后者当时正在他的对面斜倚在榻上，对此事一无所知），问他这是哪个诗人的作品。在塞拉西鲁斯犹豫之际，他又加上了一句诗：

借着光明，你可曾看见，马斯加巴现在受到尊敬？

并问塞拉西鲁斯这句诗又是谁作的。当塞拉西鲁斯说这两行诗无论为谁所作都作得非常好，但除此而外什么也说不上来时，他迸发出一阵大笑，并将此当作一件趣事。

他尽管由于肠道间歇地发病仍然虚弱，但不久还是航行去那布勒斯了。不仅如此，他还观看了五年一度的为他创办的体操竞赛。随后，他和提比略向目的地 
 

注



 进发。但在归途中他的病情恶化，终于在诺拉卧床不起。他召回正前往伊利里库姆的提比略，并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个人谈话。此后，他不再过问要事了。

XCIX.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不时地询问外边是否有因他而产生的骚乱。然后他要来一面镜子，吩咐把他的头发梳好，把他的下颌合上 
 

注



 。这以后，他召进自己的朋友们，问他们是否觉得他已成功地演出了一出生活的喜剧，接着补了一句终场词：

既然我已经出色地扮演了我的角色，

你们就鼓掌吧，

让掌声伴送我退出这舞台。

然后他让朋友们离去。正当他一边向一些刚从罗马来的人打听德鲁苏斯生病的女儿一边吻别利维亚时，突然去世。他最后的话是：“利维亚，记住我们的婚姻，活下去，别了。”他就这样有福地安然死去，像他渴望的那样。他生前每当听说某人毫无痛苦地说死就一下子死了时，他祈祷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也能有个类似的“安乐死”（这是他生前惯用的一个希腊词）。他临咽气之前人们看到的唯一神志不清的迹象是，他突然惊恐地叫喊起来，说有40个青年要把他抬走。这与其说是个错觉，不如说是个预兆，因为抬他的遗体出去让人瞻仰的禁卫军士兵正好是这个人数。

C. 他死在他父亲屋大维去世的同一房间里，时值塞克斯都·庞培和塞克斯都·阿普利乌斯执政年，九月的卡伦德日前第14天的第9点钟，距他76岁生日正好还有35天（8月19日，14 A. D.）。

他的遗体由自治市和殖民地的元老们从诺拉一路抬到布维利。由于夏季天热，他们只好在夜间行走，白天把尸体安放在他们所到城镇的议事会堂或该城的主要神庙里。从布维利起，由骑士等级的人接着把遗体抬到罗马，安放在他自家的前厅里。

元老们争论着要求为他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和高规格的悼念。于是除了许多其他的建议外，有些人建议送葬队伍通过凯旋门，以立在元老院前的胜利女神像作为前导，由首脑人物家的男女儿童唱挽歌。另一些人则建议举行葬礼的这一天不戴金戒指，戴铁制的。还有一些人建议把“奥古斯都”这个月份名称由“8月”改用为“9月”，因为奥古斯都生于9月而死于8月。另一个人建议把他出生之日直到死亡这段时间称为奥古斯都时代，并将此载入历书。尽管对他的赞誉被定了个限度，但对他的颂词被宣读了两次：一次在神圣的朱里乌斯庙由提比略宣读，另一次由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在老的船首讲坛 
 

注



 宣读。他的遗体由元老们肩扛到马尔斯广场火化。甚至，有一位前大法官发誓说在尸体化为灰烬后，他看见这位皇帝的身影冉冉地升上天空。他的骨灰由骑士等级的头面人物赤着双脚衣不束带地收集起来放入他的陵墓中，就是他第六次出任执政官时在弗拉米尼大道和第伯河岸之间建造的那个陵墓（28 B.C.）。与此同时，对公众开放了环绕陵墓的圣林和甬道。

CI. 奥古斯都在鲁基乌斯·普兰库斯和盖乌斯·西利乌斯执政年的4月诺奈日前的第三天，即他死前的1年又4个月（4月3日，13 A.D.），立了遗嘱。遗嘱分两个小本子，一部分是他亲自写的，一部分是由他的释奴波里比乌斯和希拉里奥代笔的，由维斯塔贞女负责保存。现在，她们出示他的遗嘱，同时还有以同一方式密封的三个书卷，所有这些文件都在元老院被启封宣读。他指定提比略和利维亚为他的主要继承人，提比略得三分之二财产，利维亚得三分之一。他还吩咐这两人袭用他的称号 
 

注



 。 第二顺序继承人是提比略的儿子德鲁苏斯，得三分之一财产，其余由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三个儿子继承。作为第三顺序继承人他提到了许多亲戚和朋友。他留给罗马人民4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留给部落 
 

注



 350万；给禁卫军士兵每人1000,给驻守罗马的步兵队每人500，给军团士兵每人300塞斯特尔提乌斯。这笔钱奥古斯都吩咐马上支付，因为他把这笔钱一直留在手头上以备此用。他还把另外的遗产赠给各种各样的个人，总数约2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规定这笔钱一年后支付，推迟的理由他说是因为他的财产不多。他声称继承人所能得到的财产不会超过一亿五千万。因为虽然在最后20年间他从朋友们的遗嘱中得到了14亿的馈赠，但他说，在此期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已差不多花光了他从自己生父和养父两方面所继承的财产，其他的继承所得情形也一样。奥古斯都还吩咐他的女儿和孙女朱里娅，一旦发生什么事 
 

注



 不得葬入他的墓地。在三个书卷中，一个是他对自己葬礼的安排；另一个是他对自己所创建业绩的叙述，要求把它们刻在纪念牌的铜板上并立于陵墓入口处；第三卷里是关于整个帝国情况的汇总：全国各地有多少现役士兵，国库和皇室内库有多少钱，有多少税银还被拖欠着。此外，他还列出了能够提供详情的释奴和奴隶的名单。





[1]
 罗马的重要神祇之一，司战争。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但更受崇敬。



[2]
 罗马第五王，公元前616—前579年在位。



[3]
 罗马第六王，公元前578—前534年在位期间进行改革，被视为国家历史的开端。



[4]
 即恺撒大帝。



[5]
 自治城市（manicipium本意为意大利人的公社），出现于公元前四至前三世纪征服意大利过程中。是被征服地区中待遇最好的一类。自治市实行内部自治，并有不同程度的罗马公民权。战争中须向罗马提供辅助部队和粮草。



[6]
 在其《回忆录》中。见本卷第LXXXV.1。



[7]
 释放奴隶（Liberti），共和末期和帝国初期常见。奴隶可因对主人有功或交付赎金而获得释放（有的还得到主人的授产），获释后享有自由人身份，可支配自己财产，可获得公民权。



[8]
 即马尔斯原野，森杜里亚大会会场。



[9]
 色雷斯东北部的山民。



[10]
 执政官和大法官一年任职期满后均可出任行省总督，并分别带有代执政官（proconsul）和代大法官（propraetor）头衔。克文图斯·西塞罗这时实为代大法官，作者记载有误。



[11]
 《致兄弟克文图斯书》，Ⅰ，1，21。——英译者



[12]
 指哈德良。——英译者



[13]
 恩尼乌斯：《年代记》第502行。据说这部史诗共3万行，记载从埃涅阿斯（特洛亚英雄）到作者死前史事。今仅存600行。



[14]
 指恺撒。应称舅公。下同。



[15]
 指恺撒。



[16]
 从苏拉时起，只有元老可以竞选保民官。——英译者



[17]
 贝亚（Baiae），那布勒斯湾北端的一城镇。



[18]
 米拉（Mylae）和瑙洛库斯（Naulochus），皆西西里东北部海滨城市，相距甚近。



[19]
 罗马海神，相当希腊神话中的波塞顿。



[20]
 西尔塞（cercei），拉丁地区的一海角和海滨城镇。



[21]
 著名的埃及女王。



[22]
 公敌宣告（proscriptio）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一种手段。被宣布为公敌的人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包括奴隶都可杀死他，则产被没收。



[23]
 ceraunii montes为希腊伊庇鲁斯东北部一山脉。



[24]
 玩蛇和医治蛇咬的人。原为非洲的一个民族，据老普林尼《自然史》，7，14，其身体含有一种蛇药，蛇嗅到这种气味就会远远避开。另据《自然史》，8，93和狄奥51，14，他们能吸出各种爬虫的毒。



[25]
 希腊文词义是“胜利之城”。



[26]
 海神和战神。



[27]
 克拉苏于公元前53年在卡雷（Carrhae）之役败于帕提亚人。安东尼的副将分别于前40年和前36年败于帕提亚人。——英译者



[28]
 奎里努斯（Quirinus），罗马人战神，常与马尔斯混同。其庙门战时敞开，和平时关闭。两次关闭，一次是努玛王统治时期，另一次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后的前235年。



[29]
 罗马人和钦布里人（北日耳曼钦布里半岛上居民）战争发生在公元前105—前101年。和马尔西人（意大利中部居民）战争（同盟战争）发生在公元前91—前89年。



[30]
 公元9年8月2日在条托堡的战败日。



[31]
 买下来释放他。



[32]
 用抽签的办法决定每10个人中处死一人。



[33]
 军中用作驮畜饲料。士兵吃的是小麦面粉。



[34]
 用这样长的杆棒量地建造营房，以及堆泥土筑垒，这些都是普通士兵做的事，百夫长是不做的。



[35]
 分别设城垣金冠（corona muralis）和壁垒金冠（corona vallaris）；冠上雕有相应的城垣和营垒图案。



[36]
 蓝色是海战胜利的标志。



[37]
 这两句话是希腊文。



[38]
 或译：百人队队长。



[39]
 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LI节注。



[40]
 指“罗马广场”和“恺撒广场”。



[41]
 指朱里乌斯·恺撒。



[42]
 以前在卡庇托尔。



[43]
 以前的做法，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LXXI。



[44]
 罗马城有14个行政区（regiones），265个街道（viae）。



[45]
 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庙毁于公元前83年的大火。



[46]
 主要是得自埃及的战利品。古罗马人把神庙视为最理想的国库，存放国有财物、法律原文、军旗、账册、档案等。



[47]
 罗马第五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买下了女预言者西彼拉的占语集，藏于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庙，由专门祭司团保管。前83年毁于火灾后，重新收集整理成新书。祭司们按占语集解释预兆。



[48]
 平安占卜（Salutis augurium）只有和平时期可以举行。战胜卡提林那之后，奥古斯都在前29年是首次举行。

佛拉门15人中，献祭朱庇特、马尔斯、奎里努斯的三个佛拉门是高级佛拉门（参见第1卷LXXVI节注）。这一职位自从苏拉剥夺了恺撒的这一职位后一直空缺着（见第1卷第I节）。

牧神节见第1卷LXXIX节注。“奔跑”指手执羊皮鞭抽打妇女。

百年大祭（ludi Saeculares），从公元前509年始通常每110年一次在马尔斯原野塔伦同区举行祭祀下界神祇的竞技活动。前249年被定为全国性节日。奥古斯都在前17年举行内战后的第一次百年大祭节日活动。贺拉斯描写了节日的歌唱活动。克劳狄在公元47年，图密善在公元88年也举行过。

岔路神节（ludi compitalicii），在城市十字街口祭祀岔路保护神的节日娱乐活动。



[49]
 高级长官就职时举行的娱乐活动。



[50]
 指有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财产者。这个数目是骑士财产的一半。



[51]
 作者显然有误，因为奥古斯都之前已从25岁以上的人中选陪审员。



[52]
 这两个月里节日比较多。



[53]
 把犯人和一只狗、一只公鸡、一条蛇、一只猴子一起缝在一只皮袋里，抛入海里或江河中溺死。这是一种对弑父罪的古老的惩罚。——英译者



[54]
 参与伪造的人，奴隶处死罪，自由人处流放。



[55]
 前242年起，每年选两名大法官，一称“城市的”（praetor urbanus），主管罗马公民之间的诉讼；另一称“外省人的”（praetor peregrinus），主管外省人之间或公民与外省人之间的案件。



[56]
 公元9年的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放宽了公元前18年的关于必须结婚的朱里乌斯法（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的规定。后者规定，丧偶一年，离异半年，必须重新结婚；前者把这一期限放宽到三年。“补偿”由各种不同的豁免组成。特别是和三子法有关的豁免。



[57]
 Orcivi或Orcini意为“冥神恩释的奴隶”，指根据主人遗嘱释放的奴隶。orcini（senatores）意为“冥恩元老”，是马尔库斯·安东尼借口恺撒遗嘱提名而批准进元老院的元老。恺撒已使元老人数增至900名，安东尼增至1000多人。屋大维把元老人数降到600人。



[58]
 据另一说，审查元老名单进行了3次。 一次在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巴主持），一次在公元前18年（元老们互选），一次在公元4年（由选举元老的三人委员会）。见本卷XXXVII节。



[59]
 每逢节日在卡庇托尔举行的元老公宴。



[60]
 “望日”或“伊都斯日”（Idus）在3月、5月、7月、10月是第十五日，其余月份里是第十三日。



[61]
 这两个月罗马空气被认为对人体健康特别不利。



[62]
 元首（imperator）下设的顾问会议。成员包括两名执政官、一名其他高级官员、抽签选出的20名元老和拟议中的奥古斯都继承人。



[63]
 财务官包括两名“城市的”财务官，管理国库。另有“行省的”财务官和“意大利的”财务官。



[64]
 骑兵支队（turma）约30—32人，为一骑兵大队（ala）的1/10。



[65]
 这种装饰包括凯旋服，桂冠，以及坐象牙圈椅和塑像的权利。将军们只能得到这些，因为正式凯旋式只有元首可以获得。



[66]
 起初是阅兵式（传说始于前304年），现在成了阶级清洗的手段。



[67]
 屋大维家族属斯卡普提亚部落，而朱里乌斯家族属法比亚部落。



[68]
 指穷人，穿不起白色托加。



[69]
 即马尔斯原野。



[70]
 torque意译“项链”，Torquatus的称号源于“项链”一词。公元前360年罗马英雄第度斯·曼利乌斯杀死一名高卢人，从其颈上摘下项链，曾得此称号。



[71]
 开幕式举行庄严隆重的游行，从卡庇托尔经市中心广场到大竞技场。通常是主办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72]
 指6岁以下的贵族儿童。



[73]
 各种项目都是裸体进行的。



[74]
 公元前12年。



[75]
 午前一小时，这时停止比赛吃早餐。



[76]
 大竞技场的皇家包厢。朋友家的楼上自然是指最靠近竞技场的能看到比赛的房屋。



[77]
 豁免自治市贡赋。



[78]
 “托加剧”（togata）是一种以罗马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喜剧。其中前二世纪末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流传时间很长。



[79]
 庞培剧场、巴尔布斯剧场、马尔采鲁斯剧场。——英译者



[80]
 即他的中指。据罗马人风俗，中指是所谓的“不名誉指”（infamis digitus），中指指向谁，意谓指控他猥亵。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LVI.2。——英译者



[81]
 decuriones为自治市和殖民地议院议员。



[82]
 任命他们充任只对骑士等级开放的军职：步兵大队长（tribunus cohortis）、骑兵大队长（praefectus alae）和军团长官（tribunus legionis）。



[83]
 奥古斯都曾把意大利划分为11个地区（regiones）。



[84]
 佛里几亚的城市库西库斯和西顿、推罗在公元前20年被取缔独立，原因是若干罗马公民在这里被杀死。



[85]
 拉丁公民权不享有罗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不完全的罗马公民权。



[86]
 指色雷斯、小亚细亚、叙利亚、犹太地区的一些王国。



[87]
 内海或“上海”（Superum mare） 指亚德里亚海，外海或“下海”（Inferum mare）指第勒尼安（土斯坎）海。米塞努姆（Misenum）位于那不勒斯湾北端，为一重要海军基地。



[88]
 西班牙西北部伊庇鲁斯城市卡拉古里斯的居民。



[89]
 公元6年建立军队财库，财源为遗产税和拍卖税。



[90]
 奥古斯都的孩子阿格里巴·波斯杜姆斯（小阿格里巴）。



[91]
 建造庙宇献给统治者是东方行省表示忠诚的传统做法。献给“奥古斯都和罗马”共同名义的庙宇后来常常不仅成为行省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那里的政治中心，例如公元前12年德鲁苏在鲁格杜努姆（今里昂）建的神庙就是。



[92]
 “主人”（dominus）之称意味着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奥古斯都竭力在表面上维护共和制，尊重元老院。



[93]
 平常日子总是元老们上午去拜访奥古斯都。



[94]
 见本卷XXXV.1。



[95]
 罗马人常在遗嘱中自由地议论公职人员和国务。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58，25，记载，富尔西尼乌斯·特里奥（Fulcinius Trio），死于狱中，他在遗嘱中猛烈攻击提比略。——英译者



[96]
 为辩护律师、证人等设的一种活动座位。——英译者



[97]
 用一般地称颂被告为人品格的话替被告辩护的习惯，曾被庞培在自己第三次执政官任期内禁止（狄奥40，52）。但禁后仍使用，甚至庞培本人也还继续使用这种做法（狄奥40，55）。——英译者



[98]
 瓦罗·穆勒那的阴谋，另见本卷XIX.1，LXVI.3，《提比略传》第VIII节，《语法学家》第IX节。



[99]
 9月22日和23日。



[100]
 罗马市中心广场上的一口水井，还有一个祭坛。据传说这是当初马尔库斯·库尔提乌斯连武器带马跳进深渊的地方。他以这一牺牲博得罗马未来的伟大成功（李维：《罗马史》第7卷之6）。



[101]
 罗马人互赠压岁钱过新年。新年得到礼钱意味着吉利。



[102]
 罗马钱币，一个第纳里乌斯（Denarius）相当4个塞斯特尔提乌斯（sestertius），10 个阿司（as）。



[103]
 “愿好运和吉祥眷顾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原是执政官在向元老院致辞时惯说的第一句话。



[104]
 希腊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os），拉丁名Aesculapius。



[105]
 实为4年一度，仿效奥林匹克竞技会等希腊竞技会做法。



[106]
 即雅典的“俄林波斯的宙斯”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庇西特拉特时，直到哈德良时才建成。



[107]
 或“用阿司和秤”的办法（Per assem et libram），即当着证人和孩子父亲的面用一个小钱币（阿司）3次碰秤。根据十二铜表法，父亲3次出卖了孩子，就失去了对他的权利。



[108]
 盖乌斯被派往东方对付帕提亚人，鲁基乌斯被派往西班牙。他们都死于这次外出。



[109]
 孩子们坐在桌子边用膳，成人是躺在榻上用膳的。



[110]
 这又是一种收养子的方式，用于收养成年人。



[111]
 处死犯通奸罪的女儿是奥古斯都恢复的古老父权。



[112]
 女儿朱里娅起初被流放到坎佩尼亚附近的潘达特里亚岛（Pandateria），后迁到勒吉乌姆（Regium，意大利西南端一城镇，今卡拉布里亚的勒吉奥Reggio）。



[113]
 厄尔巴岛附近的普兰那西亚岛（Planasia），今之庇阿诺萨（Pianosa）。



[114]
 《伊里亚特》第3卷，第40行，赫克托尔对巴里斯说：“但愿你……”。



[115]
 见XLVII节开头。



[116]
 和萨尔维狄恩努斯·卢佛斯一样。



[117]
 也就是说，他不能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和朋友争吵了又和解。



[118]
 阿格里巴公元前23—前21年在米提勒纳。参见《提比略传》，X。



[119]
 玛塞纳斯的妻子是穆勒那的姊妹。



[120]
 这可以理解为一个双关语。因为手鼓的样子是个圆盘形，很像罗马人关于地球（orbis）形状的概念。因此这句台词也可译为“你瞧，……摆弄这个世界。”



[121]
 或：“不都一样吗？”



[122]
 “十二神”用希腊文δωδεϰάθεος，意指希腊神话中住在俄林波斯山以宙斯为首的十二大神。



[123]
 雅典的歌队长管理服装道具。这里指参加宴会者可向他租到化装用的服装。



[124]
 有人认为这是歌队长或别的某一人名，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地名。——英译者



[125]
 指奥古斯都。



[126]
 12月份有几个节日，如12月17日开始的农神节（Saturnalia），12月5日林神浮努斯节。节日期间人人自由（包括奴隶），尽情游乐，不需工作。



[127]
 如果所有的骰子都是“一”，这一掷叫做“狗”；如果所有骰子点子都不同,则称“维纳斯”。——英译者



[128]
 米涅尔娃的五日节在3月20—25日。——英译者



[129]
 罗马人通常冬季住有阳光的一边，夏天住晒不到太阳的一边。



[130]
 玛塞纳斯（Maecenas）是他的亲信之一，家住埃斯奎林郊原（Esquilinus Campus），那里空气新鲜，于健康有益。



[131]
 宽者为元老服，窄者为骑士服。



[132]
 以讲故事谋生的人。其故事常包括神力造成的奇迹。



[133]
 “里吉亚”（regia）意译为“王宫”或“议事厅”（见本卷XXXI.5），原为第二王努玛王宫，在罗马圣路（Via sacra）上维斯塔神庙旁。但英译者认为是另一地名。



[134]
 一种食用葡萄，不是榨酒用的。——英译者



[135]
 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宗教仪式并不清楚。犹太人并不在安息日（星期六）斋戒节食。



[136]
 6个1/6（senos sextantes），即一大杯（sextarius0.547升），等于12杯（cyathes）。



[137]
 虽然用的日耳曼酒名，实为意大利产的一种廉价酒。



[138]
 一种敷剂。——英译者



[139]
 罗马到普赖尼斯特约32公里，到提布尔约25公里。



[140]
 布鲁图在公元前46年发表了论加图的颂词。——英译者



[141]
 奥古斯都写的悲剧《阿雅克斯》主角是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他和奥德修斯争阿克琉斯的盔甲，失败自杀。罗马用海绵拭血。



[142]
 按拉丁语语法规则，城市名称有专门的地点格词尾形式，无须用介词。



[143]
 亚细亚学派的风格浮夸堆砌，和阿提克学派的质朴相反。



[144]
 卡伦德日或“朔日”（kalendae）是罗马历法中一个特有的名称（初一），希腊历法中没有这类特别的名称。



[145]
 这些词之间都有词义或语法含义上的区别。有的是完全不能通用的。



[146]
 普林尼：《自然史》2，25，说月桂树（见《提比略传》，LXIX）和海豹从不遭雷击；又说雷电打不到地下5尺。——英译者



[147]
 仿佛被另一个朱庇特、即“雷神朱庇特”，所夺走。朱庇特作为雷神可能是后来受外来崇拜影响的结果。



[148]
 这是一种以自贱行为祈求复仇女神宽恕的做法。



[149]
 罗马人以8天为一周，照他们的说法是从第1天到第9天，第9天为“集市日”（nundinae）。——英译者



[150]
 罗马历法，诺奈日（Nonae）在3，5，7，10月为第7日，其余月份为第5日。“诺奈日”发音中有Non（“不”、“无”），故不吉利。



[151]
 他在雅典加入过崇拜谷神德墨忒耳（罗马人称刻瑞斯Ceres） 的厄流息斯秘教团体。



[152]
 埃及人崇拜神牛的中心在孟斐斯。



[153]
 在没这样做之前，立法程序是不完全的。参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VIII.3。——英译者



[154]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城市门德斯的一位哲学家。



[155]
 lectica（肩舆）如中国轿，里面人是躺着的，故如床榻。



[156]
 罗马人常以蛇为精灵，庞培城壁画上有以两蛇为一夫一妻之精灵者。——英译者



[157]
 为避免亵渎祭神仪式。——英译者



[158]
 阿庇亚大道的别名。——英译者



[159]
 鹰兆预示国王的权力（参见李维第1卷之34）。



[160]
 代替直接吻他。



[161]
 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V节注。



[162]
 “尼康”希腊文νιϰῶν意为“胜利者”；“优图霍斯”希腊文εὐτυχής，意为“幸运者”。



[163]
 祓除（Lustrum）是一种涤罪献祭，每5年（实为4年）举行一次，在公民调查结束后由监察官主持在战神广场进行。以一只公牛、一只羊，一只猪祭神，一位监察官祈祷，读祝词，在祝词中祈求下一个五年国家好运，并为此许愿立誓。



[164]
 这庙是阿格里巴建造的，正面刻着他的名字。



[165]
 指他的家族名 Caesar。



[166]
 拉丁文字母C代表数字100。



[167]
 Pallium是希腊人特有的服装，有如托加袍（toga）之于罗马人。——英译者



[168]
 厄腓比（ephebi）是希腊人对自己的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18—20岁的青年的称呼。卡普里埃岛早就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希腊人的这一习惯当时在这里还流行。



[169]
 意思是：“天天是节日的地方”或“无所事事之地”。



[170]
 希腊文Κτίστης用于称一个城市或殖民地的创建人。



[171]
 贝尼温图姆。——英译者



[172]
 因衰弱无力，嘴巴合不上了。——英译者



[173]
 rostra，以所俘敌船船首为饰的讲坛。新讲坛是奥古斯都所建，阿克兴战后以安东尼舰队的船首为饰。



[174]
 提比略用“奥古斯都”称号，利维亚用“奥古斯塔”称号。但提比略直到元老院授予他这个称号时才接受。——英译者



[175]
 大概指他自己出生的部落和恺撒所属的部落。



[176]
 这是一种委婉的措辞，意即“死后”。——英译者




第三卷 提比略传



I. 属于贵族的克劳狄家族（因为另外还有一支拥有同样大权势和声望的属于平民的克劳狄家族）发祥于萨宾人的勒吉里城 
 

注



 。这个家族是在与罗慕洛斯共享王权的提图斯、塔提乌斯的发起下，带着大批依附者从这里迁到刚建城不久的罗马来的，或按更通行的说法，是在诸王废逐后第六年 
 

注



 ，由该家族的族长阿达·克劳狄的发起迁来罗马的。在罗马该家族被接纳为贵族，还为自己的依附者从国家在阿尼奥河 
 

注



 彼岸地区领得一份公地，为自己家族在卡庇托尔山冈下领得一块墓地 
 

注



 。尔后，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家族荣任过28次执政官、5次独裁官、7次监察官、荣获6次大凯旋式和2次小凯旋式。该家族成员用过各种不同的名字和称号，但他们在发现该家族两个名叫鲁基乌斯的成员犯了罪——一个抢劫；另一个凶杀——之后，一致同意废弃鲁基乌斯这个名字，同时在他们原有的名字里加上了一个“尼禄”的称号，“尼禄”这个词在萨宾语里是“骁勇、健壮”的意思。

II. 众所周知，克劳狄家族有许多人曾为国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但也有不少人有过劣迹或罪行。下面我只举几个最重要的例子。盲者阿比乌斯曾力阻罗马人与皮洛斯王订立有害的和约（280 B.C.） 
 

注



 。克劳狄·卡德克斯第一个率领一支舰队渡过海峡，并把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 
 

注



 （264 B.C.）。提比略·尼禄在哈斯杜鲁巴率大军从西班牙进到意大利时把他击溃了（207 B.C.），没有让他和他的兄弟汉尼拔会师。与上述事情相反，编纂法典的十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克劳狄·勒吉里阿努斯情欲冲动，曾企图迫使一个有自由人身份的少女沦为奴隶，这引起了平民反对贵族的第二次分离运动。 
 

注



 克劳狄·鲁苏斯在阿比福卢姆日 
 

注



 给自己塑了一尊头戴王冠的塑像，企图通过依附者统治意大利。克劳狄·普尔赫尔不顾凶兆在西西里附近发动了一次海战（249 B.C.）——在他占卜时，献牲的鸡不肯吃食，他把它们扔进海里，说它们既然不肯吃食，就让它们去喝水吧。结果海战失败了。当元老院为此命令他任命一名独裁官时，他任命自己的信差格利奇阿斯担任此职，仿佛又拿国家危亡开了一次玩笑。

克劳狄家族的妇女也有同样相反的记载。例如，有两个克劳狄娅是这个家族的人。一个克劳狄娅曾在当众祈祷之后把搁浅在第伯河里的装载伊达山众神之母圣物的船只拖出了浅滩（204B.C.）。她祈祷说的话是：如果她确实是清白的，那么愿圣船跟她走。 
 

注



 另一个克劳狄娅是妇女中第一个在人民面前被判犯有侮辱尊严罪的（246 B.C.）；因为她曾因自己的马车在密集的人群中走不快而大声埋怨，说但愿她的哥哥普尔赫尔复活，再次失去舰队，以缓和罗马城的拥挤。

此外，众所周知，所有克劳狄家族成员都是贵族派，都是贵族优越感和贵族权势的坚定维护者； 只有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一人例外，他为了把西塞罗逐出罗马，让一个比他自己还年轻的平民把他收为养子 
 

注



 （60 B.C.）。这个家族的成员对待人民都态度强硬而傲慢，即使控其死罪，他们也不会有人低声下气穿上丧服，乞求人民宽恕；有些人甚至在争吵和纠纷中殴打平民保民官。甚至有一位维斯塔贞女，在其兄未得人民许可即举行凯旋式时 
 

注



 （143 B.C.），登上他的战车陪送他直到卡庇托尔，以使任何一位保民官的拦阻或禁止都成为亵渎行为。

III. 这就是提比略·恺撒家族的根，并且父母双方都出于这个根，父系出于提比略·尼禄，母系出于阿比乌斯·普尔赫尔，而提比略·尼禄和阿比乌斯·普尔赫尔都是盲者阿比乌斯的儿子。提比略·恺撒由于外祖父曾被李维家族收养，故又属于李维家族。这个家族虽源于平民，可是也很有名望，曾8次荣任执政官，两次荣任监察官，得到过3次凯旋式，甚至荣任过独裁官和骑兵长官。这个家族之所以有名，还由于它出过一些有名的人物，其中尤其是萨里那托尔和德鲁苏斯。前者在任监察官期间（204 B.C.）曾给所有对他反复无常的部落做上暗记 
 

注



 ，因为他们曾在他一次任执政官期满后指控过他并科以罚金，可是又再次把他选为执政官和监察官 
 

注



 。德鲁苏斯由于在一次和敌将德拉乌苏斯的单独决斗中杀死了他，因而为自己和后代赢得了那个名号。又据说，在他以代行大法官衔出任高卢总督时，从这个行省取回了很久以前塞诺尼人 
 

注



 在围攻卡庇托尔时索去的黄金（390 B.C.）； 与传统说法相反，这笔黄金卡米路斯并未能从塞诺尼人那里夺回。他孙子的孙子〔曾在反对革拉古兄弟的斗争中（122 B.C.），由于有卓越贡献而得到“元老院监护人”的称号〕留下一子，当他在类似的内战中正忙于进行诸多筹划时，此子被他的反对派奸诈地杀死（91 B.C.）。

IV. 提比略的父亲尼禄在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中（48 B.C.—47 B.C.）曾任朱里乌斯·恺撒的财务官、舰队指挥官，为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为此，他被推举为大祭司，接替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被派往高卢管理殖民地，其中包括那旁和阿瑞拉特。但在恺撒遇刺后，所有人恐于暴民作乱，均赞同实施大赦，唯他支持奖赏诛杀暴君者的建议。后来，他担任了大法官；任职期满时，“三头”争端出现。他在法定期限之后继续保留其官徽并追随“三头”之一的安东尼的兄弟（41 B.C.） 当时的执政官鲁基乌斯·安东尼去了佩鲁西亚。别人投降后，只有他仍效忠于他，并离开这里先到普赖尼斯特，然后去那布勒斯。在许诺自由以试图征募奴隶充军计划失败后，他避难西西里。但是，塞克斯都·庞培没有立即接见他；使用法西斯的手段也遭拒绝 
 

注



 。一气之下，他穿越亚该亚参加了马尔库斯·安东尼的队伍。不久，他与安东尼重返罗马，重建普遍和平。并且在奥古斯都的请求下，他将妻子利维娅·德鲁西拉出让给奥古斯都。 
 

注



 当时德鲁西拉已有身孕，并且以前曾给他生过一个儿子。不久，尼禄去世，留下两个儿子——提比略·尼禄与德鲁苏斯·尼禄。

V. 一些人说提比略出生于丰迪（这是一个不可信的猜测，这只不过是因为其外祖母是那地方的人而已），并且说后来按元老院命令，在那里立了一尊幸运女神菲利克塔斯的塑像。但按流传最广、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提比略出生在罗马的巴拉丁区，马尔库斯·艾米利乌斯·雷必达和鲁基乌斯·穆那提乌斯·普拉库斯任执政官之年11月16日 
 

注



 （11月16日，42 B.C.），前者是第二次任职，当时菲力比战争正在进行。事实上，年代记 
 

注



 与政府公报都是这样记载的。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人认为他出生于前一年，即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执政之年；另有一些人则认为他出生于后一年，即塞维利乌斯·伊索里库斯和鲁基乌斯·安东尼任执政官之年。

VI. 提比略在困苦和忧患中度过幼年与童年。他跟着父母四处逃亡。在那布勒斯，因他哭叫两次险些暴露其父母；当敌人追上来时，他们正在偷偷地逃往一条船上去。一些同行者想在这紧急关头帮助两位妇人解除重负，一次从奶娘哺乳中，一次从他母亲的怀里把他夺了过去。他和他们一起踏遍了西西里、亚该亚，在亚该亚受到了拉希蒂梦人的关照，因为拉希蒂梦人是克劳狄家族的依附民。夜间离开那里时，提比略险些丧命，因为树林突然起火，他们周围都是火，团团火焰围住他们，使得利维娅的部分衣服和头发被烤焦。在西西里，塞克斯都·庞培的姐妹庞培娅送他的礼物是一件斗篷和环扣及一些金饰钉。这些东西至今还保存着，并陈列在贝亚。由于提比略按马尔库斯·盖利乌斯的遗嘱被收为养子，故回到罗马后，继承了他的遗产。但不久，他放弃了盖利乌斯这个名字，因盖利乌斯曾属于反奥古斯都派。

9岁时，他上舰首形讲坛颂扬亡父。而后，刚刚成年，他即在阿克兴凯旋式上随从奥古斯都战车 
 

注



 骑马行在左侧，屋大维娅的儿子马尔采鲁斯骑马行在右侧。他还主持城市庆典，并带领一群年龄较大的男孩 
 

注



 在表演游戏时出演特洛亚游戏。

VII. 提比略青年时期以及往后——从穿上成年人托迦至统治开始这一段——主要事迹如下：为纪念亡父，他曾举办过一次斗剑表演，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他又举行过第二次斗剑表演以纪念其祖父德鲁苏斯。第一次在罗马市心广场，第二次在圆形剧场。 
 

注



 他甚至邀请了一些退休的有功角斗士 
 

注



 参加，给每人发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酬金。他还举办舞台表演，但不亲自出场。所有这些演出都规模巨大，花的是他母亲和继父的钱。

提比略娶阿格里皮娜为妻，她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巴之女，罗马骑士凯基利乌斯·阿提库斯（西塞罗和他有书信往来 
 

注



 ）之孙女。阿格里皮娜生下德鲁苏斯之后，尽管和他情深意笃，而且阿格里皮娜再次怀孕（11 B.C.），但他被迫与她离了婚，并且，不久就和奥古斯都之女朱里娅结了婚。这使他内心非常痛苦，因为他对阿格里皮娜十分眷恋，而讨厌朱里娅的性格，尽管他知道朱里娅甚至在前夫在世时就对他有意，事实上人们到处这么说。离婚后，他依旧感伤地思念阿格里皮娜。在他唯一的一次与她邂逅时，他恋恋不舍，含泪目送阿格里皮娜远去，以致人们采取了措施，不让他们再有机会见面。他与朱里娅最初相处融洽，并报之以爱，但不久便对她冷漠起来。当维系他们关系的那个生于阿奎亚的孩子夭折之后，他们关系破裂了，他甚至不再与她住在一起。他哥哥德鲁苏斯死在日耳曼了（9 B.C.），他把他的遗体运回罗马，一路步行在前。

VIII. 提比略开始自己的公民活动，是当着奥古斯都的面几次在法庭上为阿凯拉斯国王、特拉利斯人以及巴萨利人辩护。他支持蒙受地震灾害的劳底开亚人、提亚底拉人和开俄斯人的城市向元老院提出的援助恳求。他指控法尼乌斯·卡皮欧与瓦罗·穆勒那犯有密谋反对奥古斯都的侮辱尊严罪，并使前者判了刑（23B.C.）。其间，他两次执理公务：一次是恰逢粮荒，他主持粮食供应；另一次是调查全意大利奴隶禁闭所。禁闭所的主人声名狼藉，他们被控不仅长期监禁行人，而且还窝藏因害怕服兵役而到此躲避的人。

IX. 提比略开始戎马生涯是作为军团长官与坎塔布里亚人作战（25 B.C.）。而后，他统领军队到东方，恢复提格拉尼斯在亚美尼亚的王位，并在中军帐前为他加了冕。此外，他索回了帕提亚 
 

注



 人当初夺取的马尔库斯·克拉苏的军旗。约一年之后，他统治山外高卢，当时此地正因蛮人入侵与首领分裂而处于动乱之秋。此后，他与里提亚人以及文得里西人进行了战争，再和潘诺尼亚人，最后和日耳曼人进行了战争。他在里提亚战争中征服了阿尔卑斯山部落，在潘诺尼亚战争中征服了布琉西人与达尔马提亚人。在日耳曼战争中，他把4万俘虏带至高卢并在莱茵河流域为他们安家。由于这些战绩，他得到小凯旋式，加乘战车入城 
 

注



 （7 B.C.和9 B.C.）。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殊荣，以前还从未授予任何人，以前只授凯旋勋章。

他任财务官、大法官以及执政官时年龄比一般人小，且几乎不间断地担任这些职务 
 

注



 。稍后，他再度出任执政官（6 B.C.），同时获得5年保民官的权力。

X. 正当提比略功成名就、且年富力强之时，他却突然决定隐退，尽可能地远离公众。这可能是出于对妻子的厌恶，虽然他不堪再忍受下去，但又不敢谴责或遗弃她；或许是为了避免熟而生厌，不然就是为了以隐退增进自己的威望，期待国家一旦再需要他。有人认为，因为奥古斯都的孙子们业已成年，所以他主动退出政界，放弃长期占据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效仿马尔库斯·阿格里巴的做法 
 

注



 。阿格里巴在马尔采鲁斯从政伊始即隐退至米提勒纳，以免人们觉得他的存在妨碍了马尔采鲁斯或缩小了马尔采鲁斯的影响。后来提比略自己也这样解释。在请求退隐的当时，他提出的理由是感到公务太累，想要休息一下。无论是母亲求他留下来，还是继父在元老院公开抱怨他抛弃自己，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定。相反，当他们作更大的努力阻留他时，他绝食4天。当他最终被允许离去时，他把妻儿留在罗马，匆匆去了奥斯提亚，动身时未对任何送行的人说一句话，只吻了少许几个人。

XI. 提比略从奥斯提亚沿坎佩尼亚海岸航行时得知奥古斯都身体不爽后，他稍事停留，但传闻说他这是在伺机实现其最大志向。因此，尽管前行风浪可怕，他还是直航罗德斯。当初他从亚美尼亚返回时曾在此逗留过，从那时起他便被小岛的美丽和宜于健康所吸引。他开始在这里过起一个普通公民的生活。他对那里简朴的房舍以及郊外并不过于宽敞的别墅心满意足。有时不带卫兵或传令兵，独自在运动场散步，并与当地希腊人以一种几乎平等的态度互致问候。

一天早晨，在安排当日日程时，他说想去看望城里的所有病人。他的随从误解了他的意思，传令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到城市的柱廊，并按病类排列。当提比略看到这一意外的情形时惊呆了，有好一阵子不知所措。最后，他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为此致歉，即使是最卑微、最普通的人也不例外。

只有一次人们明白地看到他行使保民官的权力。他常常光临哲学学校谛听教授的讲演。一次，当对立的两派诡辩学者激烈争论时，他也介入了，并似乎支持一方，一个家伙为此恶语攻击他。他于是缓步回到家中，旋即突然带着卫兵和随从走出来，吩咐传令兵把那个出言不逊的家伙带上法庭，并把他投入监狱。

此后不久，他得知妻子朱里娅因不道德与通奸被逐，便依照奥古斯都的旨意，以他的名义寄给朱里娅一纸休书。虽然这于他是个好消息，但他还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尽可能地多写信劝他们父女和解。他还允许她保留他在任何时候送她的任何礼物，虽然这已不是她应该得到的了。同时，他的保民官任期已满，他终于承认隐退的唯一目的是避免与盖乌斯和鲁基乌斯争权的嫌疑。他说如今这种嫌疑已成过去，盖乌斯和鲁基乌斯已长大成人，没有什么再威胁他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了。最后他请求允许他探望自己所思念的亲人，但遭到拒绝。另外，他也被劝告放弃任何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因为他曾如此强烈地想要抛撇他们。

XII. 于是他不得不仍然待在罗德斯，靠母亲的帮忙好不容易得到允许：当他不在罗马期间，可以用奥古斯都特使的头衔 
 

注



 ，以掩盖其耻辱。

这时，他事实上已经不只是一个老百姓，而且是在危险与恐惧中度日。他远离海岸退居到该岛的内地，避开路过这里而顺便拜望他的人们，而这种人又总是那么多，因为无论哪个将军、 哪个高级长官，不论去哪个行省都要路过罗德斯。此外，他的不安还有更重大的理由，因为当他渡海去萨摩斯看望已出任东方总督的继子盖乌斯时，发现盖乌斯由于受到自己的亲随兼卫士的马尔库斯·罗利乌斯对提比略的诽谤的影响，已对提比略有一定程度的疏远。他还被怀疑通过拥护他的几名百夫长（那时正休假后回军营），给几个人捎去措辞暧昧的信，显然是想煽动他们造反。当奥古斯都把这个疑虑通知他时，他一再请求派一个无论什么级别的人来监视他的言行。

XIII. 他也放弃了日常骑马练武。他不穿罗马人的服装，而穿起希腊人的斗篷和搭鞋 
 

注



 ，就这个样子过了两年多，一天天愈来愈受到歧视和憎恨。涅马苏斯城的市民甚至捣碎了他的塑像和半身像 
 

注



 。在一次私人午宴上，当有人提到他的名字时，另一人起身向盖乌斯保证只要他下个命令，他将立即乘船去罗德斯将这个“流放者”（他当时就是被这样称呼的）的首级取来。这使他的处境已不再只是可怕而是实在危险了。正是这一情况迫使提比略，还有他的母亲，以最迫切的祈求要求召他回国。他得到了许可，不过这也是由于一个机遇。奥古斯都这时已决心在这件事情上不做任何违反其长子 
 

注



 意愿的决定，而这时其长子正巧与马尔库斯·罗利乌斯不和也愿意听听继父的意见。于是经盖乌斯同意，提比略应召回国，条件是他不得再参与或关心国事。

XIV. 就这样他在隐退后的第八年回到了罗马（2A.D.）。展望未来，他充满信心——从早年的预兆和预言而形成的信心。

利维娅在怀他时，试图用各种占卜预测能否生男孩，她从孵蛋的母鸡身下取出一枚鸡蛋，鸡蛋在她手里捂热以后，轮流传给她仆人用手捂，结果一只长有美丽雏冠的小公鸡出壳了。在提比略还是个婴儿时，占星家斯克里皮尼乌斯预言他将来会大有作为，甚至有一天可成为国王，但无王冠，须知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恺撒式统治也是一种王权。另外，在他第一次出征率领军队途经马其顿去叙利亚时（42 B.C.），曾发生这样一件事：在菲力比胜利纪念地，当年胜利军团建造的祭坛突然自行起火。后来，在去伊利里库姆的途中，他去巴达维乌姆城附近的革律翁神谕所，抽出的签要他往阿波努斯泉水里扔金骰子以求答案，结果他所扔的金骰子跳出了最大的数，那些金骰子至今在水中还可见到。在他被召回国的前几天，一只罗德斯从未见过的鹰落在他的房顶。在他得到可以回国通知的前一天，换衣服时他的上衣发出闪光。因长于占卜被提比略接来身边的占星家塞拉西鲁斯，这次一见到船，便断言这将带来好消息。这次他说中了，提比略第一次信服了他的占卜能力。也正是这一次（当时他们正在一起散步），提比略真想把他推下海去，因为他认为他是个伪预言家，真不该让他知道自己的机密，因为所有往事都证明事实总是与他的预言相反。

XV. 提比略回到罗马，把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引荐给公众之后，便马上搬离卡利那的庞培老屋 
 

注



 ，迁至位于艾斯奎林的玛塞纳斯花园。在那儿，他过上了完全隐居的生活，只管自己私人的事情，几乎不涉足政界。

三年中，盖乌斯和鲁基乌斯相继死去，提比略和死者们的兄弟马尔库斯·阿格里巴一同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他自己则按义务先收养了自己的侄儿日耳曼尼库斯。从那时起，他不再做任何作为一家之长所做的事情，也不再保有他已丧失的任何权利 
 

注



 ：他不能赠送礼物或解放奴隶，也不能接受遗产或钱物，除非作为父权支配下的私房钱。 
 

注



 从这时起，他不放过做任何事以增加其声望。尤其在阿格里巴被抛弃、放逐之后，显而易见，继位的希望落在他一人头上。

XVI. 他再次被授予为期5年的保民官职，被指定负责平定日耳曼。帕提亚的使者在罗马向奥古斯都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后也被派往日耳曼行省去见他。当伊利里库姆的叛乱被通报上来后，他又被指派到那里去指挥一场新的战争，这是从迦太基战争以来所有对外战争中最严峻的一次。这场战争历时3年，他统率15个军团和一支相应的辅助部队在供给极度匮乏、困难重重之中作战。虽然他常被召撤军，但还是继续战斗，以防近在咫尺的强大敌人乘罗马人退兵而发起反攻。他坚持不退，结果立下了巨大的战功。他完全征服并控制了整个伊利里库姆，该地与意大利、诺利库姆王国、色雷斯、马其顿接壤，濒临多瑙河、亚德里亚海。

XVII. 当时的环境使他的这一战绩荣誉上加荣誉；因为正好在这同时克文提里乌斯·瓦鲁斯和他的3个军团在日耳曼全军覆没。毋庸置疑，假如不是伊利里库姆先已被降服，获胜的日耳曼人就会和潘诺尼亚人联合起来。因此他被授予凯旋式并获得了许多崇高的荣誉。一些人甚至建议赠与他“潘诺尼库斯”的称号，另一些人建议赠与“英维克图斯”称号，又有一些人建议赠与“庇乌斯”称号 
 

注



 。奥古斯都否决了这种建议，重申提比略将满足于在其父去世后继承而得的尊号。提比略主动推迟了凯旋式，因为全罗马正在哭悼瓦鲁斯的阵亡战士。但他在进城时身着镶红托加袍，头戴桂冠，登上塞普塔 
 

注



 的高台，元老们站在两侧，他站在两名执政官之间奥古斯都身旁。他在这一位置上向人民致意，随后在众人陪伴下前往各处神庙。 
 

注





XVIII. 次年，他回到日耳曼。当得知瓦鲁斯的惨败是由于这位将军的鲁莽与粗心时，他决定从此不经讨论，不采取什么行动。他从前本来一贯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现在一反常态，在制订战役计划时总要与众多的顾问进行商讨。他也更严格认真。在渡莱茵河时，他严格限制只能携带必不可少的东西，摆渡时他站在岸边检查上船的每一辆马车，看船上装的是否都是规定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过了莱茵河之后他采取了如下的生活方式：坐在户外草地上进餐，经常露宿过夜，在发布次日的所有指令以及关于应付突发事变的注意事项时都用书面形式并口头叮嘱：假如有人对什么事有疑问，任何时候，甚至晚上，都可以来问他本人。

XIX. 他在军中施行最严格的纪律，恢复旧时的惩罚与羞辱手段。一个军团司令派几个士兵跟他的释放奴过河去打猎，为此他给以降职处置。在战斗中他从不指望运气和侥幸。如果他夜间工作时，碰巧跟前的油灯突然自行打翻熄灭了，他会仍然怀着很大的信心投入战斗。他说，他的先人在所有战争中都见到过这种预兆，他信赖它。然而，就在胜利之际，他险些遭到一个布鲁克特利人 
 

注



 的谋杀，这个人夹杂在他的仆人中得以接近他，但由于神情紧张而被识破。经过严刑审讯，他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意图。

XX. 两年后，提比略从日耳曼回到罗马（12 A.D.），举行了推迟的凯旋式，他的副将们陪伴着他，由于他的坚决请求，他们也获得了胜利勋章。在到卡庇托尔之前，他从战车上下来，匍匐在主持庆典的父亲膝前。他厚赠潘诺尼亚人首领巴托，并把他送往拉文那，以表示对他的感激。因为当提比略和自己的军队被困处于险境时，是巴托让他逃脱的。然后，他设1000桌宴席款待人民，又给每人3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用战利品的收入，以他和他兄弟的名义重修和奉献了和谐女神庙，以及波吕克斯和卡斯托尔神庙。

XXI. 执政官们此后不久提出并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求他与奥古斯都共同统治行省和进行户籍调查，因此他一结束祓除仪式 
 

注



 便动身前往伊利里库姆。但他又被立即中途召回，提比略发现患病的奥古斯都已生命垂危，他与奥古斯都单独度过了整整一天。

我知道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提比略在和奥古斯都进行了私下谈话离开房间后，奥古斯都的内侍听见奥古斯都说：“可怜的罗马人民啊，你们将落入虎口被慢慢地嚼碎了。”我也看到有人记载说：奥古斯都曾十分公开和坦诚地批评提比略性情残酷，以至不止一次当提比略到来时，中断自己比较自由轻松的谈话；他同意收他为养子也完全是因妻子的一再恳求，或者，也许是暗自思忖的结果，认为有这样一个继承人，有朝一日他本人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我依旧怀疑一个如此谨慎而又远见的元首会行而不思，特别是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我认为他是在权衡了提比略的优缺点之后，觉得提比略优点更多才这样做的。我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因为奥古斯都是在人民面前宣誓为了国家利益收养提比略的，他还在几封信中评价了提比略，说他是最有能力的统帅和罗马人民唯一的保护人；为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我从这些信中摘录了几段附在下面：

您好，最最亲爱的提比略，愿你幸福地为我为缪斯而战 
 

注



 ，您好，最最亲爱的，以我的幸福发誓，你是最勇敢的男儿、最谨慎的统帅。

亲爱的提比略，我对你夏季战役的指挥有的只能是赞扬；我很清楚，在如此多的困难中、在士兵如此轻敌的情况下，没人能行动得比你更明智果断的了。所有和你共过事的人都会赞同，下面这句诗可以适用你：

“此人凭其警觉，独力回天，为我们重新办好了事情。” 
 

注





假如有什么事要我仔细思考，或者，有什么事使我恼火，凭朱庇特起誓，我会非常想念我亲爱的提比略，并且记起荷马的如下诗句：

“只要他跟我同行，

即使四面火焰如海，

我们也能闯出来、双双返回，

因为他有丰富的智慧，无尽的主意。” 
 

注





当我听到读到你由于日夜操劳而消瘦了的消息时，假如我没为你而全身战栗的话，就让诸神惩罚我，我恳请你保重，一旦我和你的母亲看到你病了，这会要了我们的命的，这也会危及罗马人民的最高权力。

假如你身体欠安，我是否安康是无所谓的事。

我乞求诸神为我们保佑你并赐予你健康的身体，在现在和永远的将来，假若他们不是十分怀恨罗马人的话。

XXII. 提比略直到除掉了小阿格里巴后才公布了奥古斯都的死讯。小阿格里巴为一个奉命保护他的军团长官所杀；这个人接到一封命令他这样做的信。不知道这是奥古斯都为根除将来不和的遗患，临死时留下这封信的呢，还是利维娅以她丈夫的名义伪造了这封信？若是后者，也不知是否得到过提比略的默许。无论哪种情况，当这位军团长官报告他已执行了命令时，提比略否认他曾下过如此命令，要那人接受元老院审讯。提比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免当时引起的公愤，后来他不再提起此事，便使事情渐渐被遗忘了。

XXIII. 尽管如此，当他根据保民官的权力召集元老院会议并开始致辞时，似乎因为不胜悲痛之至，他突然大声呻吟起来，并且不仅希望能不说话，而且希望能死了才好，他把讲稿递给儿子德鲁苏斯，请他代读。然后，拿过奥古斯都遗嘱，他吩咐一个被释奴宣读，在遗嘱上签字的证人中，他只让元老等级的人进入库里亚会场，其他等级的人只能在会场外确认自己的签名。遗嘱开头的话是这样的：“由于残酷的命运使我失去了两个儿子盖乌斯和鲁基乌斯，提比略·恺撒可继承我三分之二的遗产”。这些话本身使那些相信奥古斯都指定提比略为其继承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人更相信自己的看法了，既然他让自己写下了这样一个开场白。

XXIV. 虽然提比略毫不犹豫立即接受并行使起元首的权力，让一队卫兵站在自己周围，这就意味他已在实际上掌握了权力并拥有统治者的外部标志，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拒绝这一头衔，并以无耻的虚伪一会儿谴责那些劝他接受这一头衔的朋友，说他们不知道帝权像怪物一样可怕，一会儿当元老们跪在他面前乞求他不要再固执拒绝时，他以含糊的答复和佯作犹豫而使元老们心神不定。终于，一些人失去了耐心，有一个人竟在混乱中喊道：“不干就让他走开!”另有一人当面对他说，别人是拖延做允诺过的事，而提比略则是拖延允诺已经开始做了的事。最后，他装作似乎迫于无奈，且抱怨这是把沉重的奴役强加于他，还是接受了帝国的权力。他以此种方式暗示希望有一天能摆脱它，他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认为，给一个老人一些休息是公正的。”

XXV. 他犹豫的原因是出于对各方面来的危险的恐惧。这使他常说他是“牵着狼耳朵” 
 

注



 。事实是，阿格里巴的一个名叫克勒蒙斯的奴隶已集合了一支不小的队伍要为其主人报仇；贵族鲁基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利波密谋叛乱；在伊利里库姆和日耳曼的军队里一下子发生两起叛乱，两支军队都要求许多特权，首先是他们要求与禁卫军享有同样的薪金。日耳曼的军队甚至不愿意承认一个不是自己拥立的皇帝，他们全力吁请他们的统帅日耳曼尼库斯继位，尽管后者一再拒绝。特别是由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提比略请求元老院再任命一个人和他一起执政，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同僚合作，谁也承担不了整个国家的管理任务。他也佯称自己身体欠佳而使日耳曼尼库斯耐心等待，希望不久即可继位，至少可以参与统治。叛乱被平息后，他用诡计骗过克勒蒙斯把他俘虏了，他由于不敢在权力还不稳固时采取严厉措施，直至第二年，他才在元老院传讯利波，此前，他满足于暗中提防他。例如，当利波在祭司团中与他一起献牲时，他吩咐给利波一把铅刀而不是一把常用的祭祀刀。 
 

注



 当利波要求与他单独密谈时，他只同意由他的儿子德鲁苏斯陪着他在散步时与利波交谈，并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一直握着利波右臂，佯作倚在他身上似的。

XXVI. 威胁既已解除，起初他待人接物完全像一个普通公民，甚至比一个普通公民更谦逊。在众多的最高荣誉中，他只接受了几项一般的荣誉。如果他的生日适逢平民竞技会，他也只勉强同意在赛马活动中外加一部马车以示为他祝寿，他禁止给他建造神庙，设置佛拉门祭司和普通祭司，立塑像和半身像必须得到他本人许可，并且不得与神像并立在一起，只能放在神庙的装饰品之间。他不许对他起誓效忠 
 

注



 ，也不许用他的名字称呼9月，只用利维娅的名字称呼10月。他也拒绝“英白拉多”、“国父”的尊称以及在他的门上挂公民花冠 
 

注



 。虽则他继承了“奥古斯都”头衔，但他只是在给别国国君或公侯的信中才使用这个称号。继位之后，他只三次出任执政官，第一次只几天，第二次三个月，第三次他不在罗马，直到5月15日 
 

注



 （18，21，31 A.D.）。

XXVII. 他对阿谀逢迎深恶痛绝，不允许任何元老接近其肩舆，不论是为了向他致意还是为了公务。当一个前执政官向他致歉并想拥抱他双膝时，他匆忙后退，以致仰面跌倒。事实上，如果有人在与他交谈时或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中使用恭维的语言，他就毫不犹豫地打断他，申斥他，并立即予以纠正。有一次，有人称他为“君主”，他警告对方不要再使用这一激怒他的称谓。当另一个人称他的工作为“神圣的”工作，说他以“主宰的姿态”在元老院发表讲话，他迫使他换用别的词，把“主宰的姿态”换成“顾问的姿态”，把“神圣的”换成“烦劳的”。

XXVIII. 更有甚者，他能对冒犯、毁谤和侮辱他本人和他家人的话语保持自制和忍耐，常常宣称，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应该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一次，元老院提议追究冒犯、污辱他的事和人时，他说：“我们没有空暇时间把自己纠缠到这些没有尽头的琐事里去，假如你开了这个头，你就只好无暇再去做别的事了，大家一遇到这种情况就都会把自己无谓的争吵拿到你的面前来了。”他在元老院中像这种完全配得上公民身份的讲话是有记载的：“假若有人批评我，我将努力向他解释我的言行；假若他固执己见，我也将对他不友好。”

XXIX. 这方面他一切都做得出色，因为当他本人对元老院讲话，或对元老院或元老个人致意时，他几乎超出了礼貌的要求。有一次他在元老院与克文图斯·哈特利乌斯发生争执后，对后者说：“我作为一名元老倘若对你批评时用词过激，我请求你原谅。”然后转而对所有与会者补充说：“元老们，我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么说：一个多亏你们的支持才拥有如此广泛权力的善良勤政的国家元首，应当永远是元老院的仆人，是全体公民乃至每一公民的仆人。我不后悔我所说过的话，我曾把你们视为仁慈、公正和勤勉的主人，现在也还是这样看待你们。”

XXX. 他甚至造成一个自由政府的外观：保留元老院和高级长官的昔日尊严和权力，事无巨细或公或私他都呈报元老院，例如：税收及垄断问题，公共设施的建造和修理问题，关于军队的征集和遣散，军团和辅助部队的布防，延长谁的军队指挥权和任命军事指挥官等问题，甚至给外国国王们回信的格式与内容之类问题等，都征求元老院意见。当一个骑兵大队长被指控犯有暴力和掠夺罪行时，他迫使他到元老院去申辩。他总是只身来到元老院；有一次，他因病被人用肩舆抬到元老院后，也遣散了待从。

XXXI. 当一些与他的观点相悖的政令通过后，他甚至连怨言也没有。尽管他曾宣布当选的职官应留在罗马，随时准备履行职责，但有一当选大法官仍获准外出旅行并享受大使特权。 
 

注



 另一次他建议把遗赠给特利比亚城建造一家新剧场的钱移作修路之用，他的这一违背遗嘱人愿望的建议未能实现。又有一次，元老院通过一项法令时分成了两派，他站到少数派一边，但没有一个人跟随他过来。

他处理别的一些事情也总是通过高级长官和正常的法律程序，这时执政官享有多大的权威由下列事实可见一斑：有一次，一些从非洲派回来的使者向执政官抱怨，提比略本人对他们奉派来办理的事情迟迟不作决定。这也不足为怪，须知大家都看见过，他见到执政官时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在街上遇到时还给让路。

XXXII. 他斥责过一些指挥军队的前执政官，因为他们未给元老院写报告，并请他给自己的士兵颁奖，似乎他们自己没有这种权力似的。他高度赞扬一位大法官，因为后者在就职时恢复了在人民面前赞美祖先的习惯。他给一些要人送葬，甚至直送到火葬场。

他对待小人物和小事情同样谦和。有一次罗德斯的城市统治者们给他的公函未落款 
 

注



 ，他召见了这些人，但未说一句责备的话，只是让他们把落款补上就打发他们回去了。语法学家第奥根尼在罗德斯惯常每逢星期六（安息日） 
 

注



 讲演，有一次提比略不是在这一天去听他讲演，第奥根尼将他拒之门外，让自己的一个奴隶出来告诉他第七天再来。后来第奥根尼到了罗马，一次在提比略门前等候进去向他致敬时，提比略告诉他七年后再来，也只是如此报复而已。对那些建议在他的行省征收重税的统治者，他写信回复说，一个好的牧人只剪羊毛而不剥羊皮。

XXXIII. 他是一点一点地露出一个元首的本来面目的。虽则有一段时间他的行为变化不定，但他依然比较经常地表现出仁慈和对公共福利的关心。他的干预起初也限于阻止弊端。例如，他取消了元老院的某些政令；法庭审理案件时他不时地向法官提出忠告，法官坐在木板台上，他坐在他的并排或对面。如果有传闻说某一被告通过说情而被开释，他会突然从座位上或法官旁站出来，提醒陪审员注意法律、他们的誓言以及所审案件的性质。此外，如果公共道德受到懒惰或不良习惯的影响，他便采取措施加以变革。

XXXIV. 他削减演员的酬金，限制使用角斗士的对数，以此，压缩娱乐与演出开支。他强烈抱怨科林斯的青铜器皿价格太贵，而有一次三尾鲻鱼 
 

注



 售价竟达3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因此他建议限制家具开支，市场价格由元老院斟酌每年调整一次。他指示营造官限制酒馆、饭店做点心陈列出卖。 
 

注



 另外，为了以身作则鼓励节约，他经常在正式宴席上上前一天吃剩的肉，例如半只公猪，并说半只公猪和一只整的公猪味道一样。

他颁布公告禁止亲吻礼 
 

注



 ，只准新年互换礼物 
 

注



 。赠送给他本人的礼物，他都立即亲自还赠一份四倍价值的礼物。但由于要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接待那些在节日未能给他赠礼的人，他感到厌烦，因此没有继续这样做下去。

XXXV. 他恢复了我们祖先的一条习惯法，即对犯有淫荡罪的贵妇，若无社会起诉人，则依其亲属的决定判罪。他解除了一个罗马骑士的誓言，允许他休妻，因为，尽管他曾发过誓永远不休弃她，但他的妻子与女婿通奸。这时，有两个高等级中最放荡不羁的年轻人自愿被贬逐出自己的等级，以免受元老院法令约束，不能在剧场和竞技场参加演出；与此同时，一些无耻的女人，为避免法律制裁，也放弃特权及贵妇地位，公开宣布自己为妓女 
 

注



 。提比略对所有这些男女处以流放，以防止任何人以为这样可以得逞。当他得知一个元老在7月1日之前搬进自己的花园，以图在7月1日 
 

注



 之后按较低价在城里租一住房时，他剥夺了这位元老托加袍上的边饰。一个财务官在抽签前一日与一女子结婚 
 

注



 ，抽签后一日就与她离了婚，提比略为此撤销了他的官职。

XXXVI. 他取消了外来祭仪，特别是埃及人和犹太人的祭仪。他强令所有陷于迷信的人烧掉他们的宗教衣服和所有的宗教用具。他把凡是符合从军年龄的犹太人分派到气候不太利于健康的行省去，表面上是去服军役，把其他的犹太人或信仰犹太教的人逐出罗马城。假如他们不服从，将终身受奴役之苦。他也放逐了占星术家，但宽恕那些乞求赦罪并许诺放弃占星术的人。

XXXVII. 他特别注意社会治安，剿灭流窜的土匪和镇压非法暴动。在整个意大利，他使军队驻地比以往集中些；在罗马，他建立了禁卫军步兵大队营房，他们以前是分散住在各处民房里的。

他力求事先防止民众骚动，一旦发生了，他就严厉镇压。有一次，在剧院里，一场争吵导致了流血事件，他放逐了肇事的戏迷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演员，人民的任何请求都没能使他召回他们。当波伦提亚平民不让一个百夫长 
 

注



 尸体抬出广场，以期用暴力从百夫长继承人的手中得到一笔钱用以举行一次角斗表演，提比略从城中和科提乌斯的王国各调一个步兵大队，不说明这次调动的原因，派他们从不同城门入城，突然举起武器，吹响号角，然后把大部分平民及地方元老院元老们终身监禁起来。他在帝国各地取消了到神庙避难的习惯权利 
 

注



 。由于西泽库斯人以暴力欺侮了罗马公民，他取消了他们早在与米特拉达悌王战争中获得的自由。

即位之后，他没有用过兵，只任命副将军镇压敌人的叛乱；即使这样，他也只是在必要时不得已而为之。对于那些不忠的国王以及他怀疑的人物，他通过威胁和规劝，而不是诉诸武力制服他们。有的他则通过诱人的许诺把他们诱至罗马并扣压在那儿，如日耳曼的马罗波多斯、色雷斯的拉斯库波里斯以及卡巴多西亚的阿凯拉斯，他们的王国则被降为行省。

XXXVIII. 即位之后整整两年，他没有出过罗马城；两年后也只到过邻近的几个城市，最远到过安提乌姆。即使这样的外出也是极少几次，每次也只是去几天。但他常常表明自己想要遍访所有行省和驻军，几乎每年他都要集结车辆，在自治城市和殖民地储备粮食以备旅行。最后，他还曾允诺为出巡和回返顺利而许愿，以致终于被戏称为“卡利庇德斯” 
 

注



 ，这人名在希腊谚语中意为“奔跑而不前行一步的人”。

XXXIX. 提比略失去两个儿子——日耳曼尼库斯死在叙利亚，德鲁苏斯死在罗马——后，他隐居到坎佩尼亚。几乎每个人都坚信 
 

注



 并公认他再也不会回罗马来了，并且不久就会死在那里。这两个预言差一点应验了。他没有再回到罗马。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偶然事故。当他去塔拉奇那附近的一个被称作“岩洞”的别墅进餐时，从天花板上掉下很多大石块，砸死很多宾客和仆人，而他却意外地得以幸免。 
 

注





XL. 他遍游坎佩尼亚，在加普亚建造了卡庇托尔庙献神 
 

注



 ，在诺拉建造了一座神庙献给奥古斯都——这些都是他旅游的借口——之后，动身去卡普里埃。提比略特别喜爱这个小岛，因为只有一片小沙滩可通往这个小岛，别处都被高耸的悬崖和深水所环抱。但他被人民坚持的请愿立即召回，因为费德那两万多观众在观看斗剑表演时因圆形剧场坍塌而丧生。他回到陆上，准许大家来见他，这尤其是因为他在当初离开罗马时，曾下令不许任何人打扰他，沿途也不许任何人来见他。

XLI. 而后，他又回到小岛，全然不理国事了。从那时起，他没有再补充骑士十人团的空缺，也没再任命新的军团长官、骑兵长官或更换行省总督。一连几年他没向西班牙和叙利亚派出执政官衔的元首代表，让帕提亚人占领着亚美尼亚，达西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占领着美西亚，任日耳曼人践踏着高卢。这是帝国的一大耻辱，也是帝国不小的祸患。

XLII. 此外，在这里由于隐居的自由，由于公众监督所不及，他以某种方式掩饰起来的自己所有恶习一下子全都放纵起来。关于这些我要从头叙述。他从军伊始，由于嗜酒如命，人们以绰号称他“毕比略”，以代提比略，称他“克尔狄”，以代克劳狄，称他“米禄”以代尼禄 
 

注



 。后来即位了，他在忙于整治公共道德时，有一次与庞波尼乌斯·弗拉库斯以及鲁基乌斯·庇索宴饮了两天一夜，而后立即任命一人为叙利亚行省总督，另一人为罗马市长， 
 

注



 并且在给他们授职时甚至说他们是最知心可靠的朋友。淫荡、奢侈、年迈的克斯提乌斯·盖路斯曾受到奥古斯都的降职处分，提比略本人几天前也曾在元老院指责过他。但在克斯提乌斯为提比略设的晚宴上，提比略要求他别改变或革掉自己的习惯，让裸体女郎伺候他们进餐。在任命一名财务官时，他没有考虑出身高贵的候选人，而挑选了一个无名之辈，仅因为此人在宴会上接受皇帝的挑战喝下整整一坛酒。他付给阿塞里乌斯·萨宾努斯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以奖励此人表演了一个由蘑菇、鹟鸟、蛎蠔和画眉鸟进行争吵的对话。后来他增设了一个新官职——皇家娱乐总管，并把此职授予一名罗马骑士提图斯·卡桑尼乌斯·普里斯库斯。

XLIII. 他在卡普里埃过上幽居生活后，开始经营起猥亵的特别密室，一度保密的淫窟。从各地成群搜集来的少女少男——其中包括那些被称作“斯姘特里”的骇人听闻的性行为发明者，当着他的面三人一组争先恐后地交媾，用这种情景重新唤起他自己已渐熄灭的性欲。在散布各处的卧室里，他饰以最猥亵的绘画、塑像，分置厄勒芳迪斯 
 

注



 的书籍，以便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交媾时可随手得到指定的榜样。他甚至在森林树木丛中到处安排了维纳斯的去处，男女青年便在这里的山洞或岩壁间当众表演潘神诸子和自然神女们，为此人们开始到处用一岛屿名称公开地称他为“老公羊” 
 

注



 。

XLIV. 他还有更为丑恶可耻的放荡行为，说起来不堪入耳，难以启齿，更难以置信。他开始养育很年幼的男童，称他们为自己的“小鱼”。他在床上玩他们，既因天性也因年老，他喜爱这种性生活。因此，一幅按遗嘱赠给他的巴尔哈西俄斯 
 

注



 的画——表现墨勒阿格罗斯和阿特兰塔 
 

注



 性交的——他不仅接受了，而且还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虽然他也可以不取这幅画而挑选接受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如果画的内容使他不好意思接受的话。据说，甚至有一次他在献祭时看到一个捧香炉的男孩貌美而激动不已，以致站立不住了。仪式完毕，提比略几乎立即把他带到一边去强奸，顺便还强奸了这孩子的兄弟，一个吹长笛的男孩；但是，当这两个男孩事后开始相互责骂对方可耻时，他命令打断了他们的小腿。

XLV. 他惯于玩弄妇女，甚至上层社会的妇女，其粗暴程度可以从一个名叫马洛尼娅的妇女之死看得一清二楚。当她被带到他床前，并奋力反抗、拒绝服从其淫欲时，他把她交给了告密人。审讯她时，提比略还不停地问她：“是否后悔。”以致最后她大骂他是一个丑陋、老朽的色鬼，并离开法庭奔回家中自杀了。因此，在此后的第一次娱乐活动中，一出滑稽剧中受到热烈鼓掌欢迎的“老山羊舔小母羊”这句台词便广泛流传开了。

XLVI. 至于金钱，他节俭且吝啬。伴他旅行和出征的人他只给饮食，不给薪水，只有一次对他们表现出慷慨，还是用继父的钱，按身份把他们分成三等，给第一等每人6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给第二等每人40万，给第三等每人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对第三等的人他甚至不称他们为“朋友”而称他们为“希腊人” 
 

注



 。

XLVII. 在位期间，他从未建成任何大型建筑物。仅有的两项工程——建造奥古斯都神庙和修复庞培剧院，也是动工多年未能竣工 
 

注



 。他从不举行公演，也几乎从不参加他人组织的这类活动，因担心有人在这种场合向他提出什么请求，就像有一次人们迫使他恢复了一个名叫阿克提乌斯的喜剧演员自由那样。在帮助几个元老摆脱贫困后，为避免再帮助别的人，他声明，谁要想得到他的帮助必须能向元老院证明其困境是有正当理由的。此后，许多人由于胆怯和羞耻便不敢向他提出请求了，其中包括演说家克文图斯·霍腾西乌斯的孙子霍尔塔鲁斯，此人为了讨好奥古斯都，在收入十分微薄的条件下生了4个孩子。 
 

注





XLVIII. 提比略只有两次对人民表现出乐善好施：一次是提供了1亿塞斯特尔提乌斯的为期3年的无息贷款；另一次是补助在火灾中被烧毁的卡利乌斯山上一些营利房的业主的损失。前一次是在银根特紧，人民要求帮助时，在元老院用一项法令——债权人必须将其财产的三分之二投资于土地，债务人必须立即还清三分之二的债务——也未能缓和局势时，被迫实施的。后一次也是为了缓和极端贫困而实施的。他认为这次好事做得如此慷慨，以致叫人把卡利乌斯山改称奥古斯都 
 

注



 山。他在把奥古斯都遗嘱中规定赠给士兵的钱加倍分发后，再未对士兵有过慷慨的施予，仅有的例外是给不支持塞雅努斯的禁卫军每人发了1000第纳里乌斯 
 

注



 ，给在叙利亚的军团赠送了一些礼物，因为只有他们未在军旗上挂塞雅努斯的头像。他很少允许老兵退伍，等他们老死营中以便节省一笔退伍金。他也从未给过行省任何慷慨资助，只亚细亚行省例外，因为那里的一些城市遭到地震破坏。

XLIX.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久，他甚至转向强取豪夺。众所周知，他用威胁和恐吓使一个名叫格涅乌斯·兰图乌斯·奥古尔的巨富自杀，并使皇帝成为他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他判决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列必达有罪，以讨好富有而无后的前执政官奎里尼乌斯。奎里尼乌斯和列必达结婚20年后离了婚，指控她曾经企图毒死他。除此而外，在西班牙和高卢，在叙利亚和希腊，他以最荒谬最无耻的诬告没收这些行省要人的财产，一些人遭到控告只不过因为他财产的一部分是现金。许多城市和个人被剥夺了自古以来的特权，以及采矿收入和征税权。帕提亚国王沃洛尼斯，被臣民废黜后，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在安条克避难，满以为自己是在罗马人民的保护之下了，但他却被提比略背信弃义地掠走了财产，并处死了。

L. 他对亲属忌恨的矛头最先投向他的兄弟德鲁苏斯，披露了德鲁苏斯给他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德鲁苏斯提出了迫使奥古斯都恢复共和的问题。而后，他也仇视其他人。他的妻子米里娅流放后，他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的同情和帮助，哪怕是一个人在不幸中所能期待的那么一点点。她父亲的命令只是不准她离开作为流放地的那个城市，而提比略甚至还要外加不让她离开所住的房子，禁止她与别人交往。不仅如此，他还借口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因而援引通行的法律，剥夺了她父亲已分给她的财产和每年的生活费用。他为其母利维娅所烦恼，因为她要求与他共治。他避免与她频繁会面和长时间单独谈话，以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是在她的指导下活动，虽然他实际上也需要并时常遵照她的建议办事。当元老院建议他不仅用“奥古斯都之子”还用“利维娅之子”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时，他以之为耻。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许人们称她为“国母”，不许国家给她以任何官方的荣誉。相反，他常常提醒她不要插手不是妇女应该插手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因为他听说，维斯塔神庙附近失火时，她亲临火场，像她丈夫在世时那样，鼓励人民和士兵努力干。

LI. 后来，他对她达到了公开敌视的程度。据说其原因如下：利维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把一个刚取得公民权的人任命为十人团法官。他声明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同意那么做，即在名单上注明，这是他母亲强迫他这样做的。利维娅气愤之余从一秘密地方拿出并宣读了一些奥古斯都从前写给她的信，信中有关于提比略性格冷酷而且顽固的话。这些信保存如此长久，并被如此恶毒地用来反对他，这使他极其气愤，以致有些人认为这正是他隐退的最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反正从他离开罗马时起，她活在人世的这3年之中，他只去看望过她一次，仅一天，且不过几小时。不久她病了，他也没去探望她。她死了，他也没去，但又不说不去，让尸体白摆了好几天，最后不能再放了才下了葬。他禁止神化她，并声言这是她自己的意愿。但他又无视她的遗嘱，很快惩治了所有她的朋友和亲信，甚至包括那些在她弥留之际被托附葬礼事宜的人；其中一人，一个罗马骑士阶层的人被罚去戽水 
 

注



 。

LII. 提比略无论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德鲁苏斯还是对养子日耳曼尼库斯都没有父爱，并气恼于德鲁苏斯的道德败坏。事实上，德鲁苏斯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所以，甚至他的死也没有在提比略心上引起一个父亲应有的悲伤，葬礼后他几乎是马上就回到他的日常工作中去了，而且不许把哀悼活动延长下去。不仅如此，当从伊利乌姆来的代表向他表达迟到的吊唁时，他好似已经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似的，笑答他这方面也对伊利乌姆城邦失去自己的杰出公民赫克托尔表示同情 
 

注



 。至于日耳曼尼库斯，他一直在竭力贬低他，把他最杰出的业绩说成是无益的，把他最辉煌的胜利说成是有害于国家的。当日耳曼尼库斯由于突然发生的严重饥荒而去了亚历山大里亚，没有为此先向他请示，他在元老院对他深表不满。人们甚至认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死是他借叙利亚副将格涅乌斯·庇索之手造成的。有人认为庇索在出席法庭受审时，本来很可能会交出提比略的指令，要不是证据已先被提比略单独见面时要去，而庇索本人又已被处死的话。因此许多地方出现了“还我日耳曼尼库斯”的标语，晚上城中也到处都有人高喊“还我日耳曼尼库斯”的口号。后来，提比略虐待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和孩子，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猜疑。

LIII. 当他的儿媳阿格里皮娜在丈夫死后，为某一件事过于直率地道出她的不满时 
 

注



 ，提比略携起她的手，引用一句希腊诗对她说“亲爱的孩子，你没当上女皇，你对此感到委屈吗？”此后，他再未屈尊同她交谈过。的确有一次，饭后他递给她一个苹果，她表现出不敢吃，此后他便再不邀她和自己一起用餐，声称他已被指控有毒死她的企图。但事实上，整个事情是事先有预谋的：他给她水果以试探她，她会由于害怕有毒而拒绝。最后，提比略诬陷她有时想在奥古斯都像前，有时想在军中寻求避难，因而把她流放到潘达达里亚岛上。当她谴责他时，他让一百夫长打她，直至打瞎了她的一只眼睛，又，当她绝食以求一死时，他让人撬开她的嘴，往里灌食，更恶劣的是，在她坚持绝食而死之后，他还继续卑劣地诽谤她，说服元老院把她生日那天定为不吉利的日子。他还自诩好心没有把她绞死，抛尸格马尼埃 
 

注



 。他甚至允许元老院为此通过一项决议，以感谢他的仁慈，并把一黄金礼物奉献给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庙。

LIV. 在日耳曼尼库斯方面，他有3个孙子，尼禄，小德鲁苏斯和盖乌斯。在德鲁苏斯方面，他有一个孙子也名叫提比略。两个儿子死后，他推荐日耳曼尼库斯的两个年长的儿子——尼禄和德鲁苏斯——进元老院，并在他们每人达到成年时向平民慷慨施与，以庆祝成年日。但当他得知年初元老院也要为他这两个孙子的健康公开宣誓许愿时，他向元老院指出，这样的荣誉只能授予那些有经历的成年人。从那时起，他暴露了对他们的真实感情，使他们受到各方面的指责，采取各种手段刺激他们抱怨他，然后控告他们背叛他，最后亲自写信对他们进行了恶毒的指控，当他们被宣布为人民公敌时，他使他们饿死。尼禄死在庞地亚岛，德鲁苏斯死在巴拉丁皇宫地下室里。据说，尼禄是被迫自杀的：一个刽子手佯称奉元老院旨意而来，给他出示了绞索及铁钩 
 

注



 。而德鲁苏斯受饥饿的折磨，甚至吃床垫充饥。两人的尸体被分割丢在各处，后来好不容易才得以收集起来。

LV. 提比略除了老朋友和亲信外，还任用了罗马的二十个要人作为他的顾问，处理国务。后来，所有这些人除两三个幸免外，其他人都被他以各种借口处死，其中包括埃里乌斯·塞雅努斯，他的被杀牵累了许多其他人死亡。他曾把塞雅努斯擢升到至高的权位，这与其说是出于善意，倒不如说是为了通过塞雅努斯出面狡诈地迫害日耳曼尼库斯的孩子们，确保他的亲孙子——他的亲儿子德鲁苏斯的儿子——可以继承权力。

LVI. 他对自己周围的希腊侍从也一点不比对别人温和些，虽然他们特别讨他喜欢。当一个名叫克塞诺 
 

注



 的人用牵强的措辞夸夸其谈时，他问他说的是什么方言，怎么如此不自然，克塞诺回答是多利亚方言。他把他流放到西那利亚岛，认为克塞诺是在嘲笑他从前的流放，因为罗德斯人讲多利亚方言。他爱在餐桌上提问每天读书时想到的问题。语法学家塞琉古斯向他的仆人打听他在读哪位作者的作品，以便去吃饭时心里有底，但他得知此事后，先是把他赶出侍从团，后来甚至迫使他自杀了。

LVII. 提比略冷酷无情的性格少年时代就已有所显露。他的修辞学老师，盖塔拉的提奥多鲁斯第一个对此有所洞察，并且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老师在骂他时，常称他“πηλὸν αἵματι πεψυραμενον”，意即“掺和着血的污泥”。称帝后，这种性格变得愈加明显。即使起初，当他还在努力伪装温和以争取民众好感时，也是如此。一次，出殡的行列走过，一个小丑大声疾呼要死者转告奥古斯都：他在遗嘱中留给人民的遗产还未支付。提比略听了，让人把这小丑拖到面前，吩咐给他“应得的” 
 

注



 ，并把他处死，让他可以亲自告诉奥古斯都，说他全数收到了。此后不久，当一个名叫庞培的罗马骑士在元老院坚持反对某项议题时，提比略以坐牢威胁他，说他的名字“庞培”很快就要成为“庞培党人”，就这么冷酷地讥笑一个人的名字与一个旧党的遭遇。

LVIII. 大约就在这同时，一个大法官问他，冒犯君威是否要起诉，他答道，法律一定要执行，并且最严厉地执行起来。有一个人把奥古斯都雕像的头取下，并换了另一个，这桩案件交元老院审理，因有疑点，案中人受到酷刑拷问。被告被判有罪后 
 

注



 ，此类指控逐渐越来越扩大化，以至有下列行为也被视为应处以死罪：在奥古斯都雕像附近殴打奴隶，或在那儿换衣服，或带着印有奥古斯都肖像的戒指或钱币去厕所或妓院，或是不加颂扬地评论他的某一句话，一个举动，均被视为死罪。最后，一个人只要是在授予奥古斯都荣誉的同一日子 
 

注



 允许本城邦授予自己荣誉，就得被处死刑。

LIX. 他还做了许多别的残酷无情的事情，表面说是为了严肃和改良公共道德，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天性要求；有些人用诗的形式痛斥了他当时的罪恶，并且预言了未来的前景：

冷酷无情的人啊，

我可以扼要地把我的心里话统统说出来吗？

要是你的母亲能够爱你，

那么，就让我死去。 
 

注





你不是骑士，为什么？

——你没有十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如果还要再问个“为什么”，

——你在罗德斯流放过。

元首啊，你结束了萨图尔努斯的黄金时代。

因为，只要你活着，这时代就永远是黑铁的。 
 

注





罗马人民啊，

他已不再关心酒，因为他如今渴求的是血；

他如今那样嗜血，就如以前嗜酒。

罗马人民啊，

请回想一下苏拉，

幸福的 
 

注



 是他自己，不是你们；

再回想一下马略，他回到罗马之后的所作所为；

再看看安东尼，那双挑起内战的手，

沾满鲜血，一次又一次。

于是你会说，“罗马完了!”

从流放中回来的人当了皇帝，

没有不让人民流血的。

最初，提比略希望这是不喜欢他的严厉措施的那部分人的作品，表达的与其说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不如说是他们的恼怒。他不时地说：“让他们恨我吧，只要他们不妨碍我的措施。”后来，他自己让人看到，这些非难分明是公正的有道理的。

LX. 他到达卡普里埃几天之后，当只身一人时，一个渔夫意外地出现在他面前并献给他一条大鲻鱼。他感到害怕：这个人竟从小岛后面爬过崎岖不平、无路可通的岩石走到了他身边。他命令用鱼在这可怜人的脸上乱擦。这人在受折磨时，庆幸自己没献给皇帝一只捕到的螃蟹，而提比略又让人用螃蟹划破他的脸。一个近卫军士兵从他的花园里偷走了一只孔雀，被他处了死刑。有一次他出游所坐的肩舆被荆棘挡住，他把近卫军大队的一个百夫长按在地上打至半死，因为这人曾受命先行扫清道路。

LXI. 不久，他的残忍变得无所不及，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甚至发泄在他的朋友和熟人身上。开始是他母亲，然后是孙子和儿媳，最后是塞雅努斯。塞雅努斯死后，他变得空前残忍，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塞雅努斯不是怂恿了他，正相反塞雅努斯是迎合了他的愿望。然而，他在匆匆写就的简短的自传性笔记中，自信地说，他惩罚塞雅努斯是因为发现他迫害他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孩子们。事实上两个孙子都是死在他自己手上的，一个死在塞雅努斯失宠之后，另一个死在塞雅努斯被处死之后。

详细历数他的残忍行为颇费笔墨。只需叙述他采取的做法就足够了。他没有一天不惩罚人，即使在圣日也如此。甚至元旦也处死人。许多人被控告并连同他们的孩子一起被判罪，有的人甚至遭到自己孩子的指控而被判罪。他不允许死者的家属为死者志哀。他施与原告，有时甚至施与证人以优厚的报酬。他不怀疑告密者的任何一句话。任何罪过都处以死刑，哪怕是为了几句简单的话。一个诗人被指控在一出悲剧中诽谤阿加门农，一位历史学家被指控在著作中称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为最后的罗马人，这些作家立即被处死，他们的作品被焚毁，尽管几年前这些作品在奥古斯都面前还被准许公开朗诵。一些被投监入狱的人不但没有读书的安慰，而且还被剥夺了说话交谈的权利。那些被传唤受审的人，有的因想到一定会被判罪，因而为免遭折磨和羞辱，在家割断血管，有的在法院里服毒。那些割断血管的人被包扎好后，半死不活地还在颤抖着，就被投入监狱。那些遭处死的人无一不被抛置格马尼埃，并被用钩子拖至第伯河中。每天被处死的总有20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由于先人遗俗，禁止绞死处女，所以未成年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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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被刽子手蹂躏后再被绞死。而想死的人他又迫使他们活下去； 因为他认为死的惩罚还太轻了，以致当他听到报告说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卡尔努鲁斯——执行前死去，他喊道：“卡尔努鲁斯（乘我不备）溜走啦!”一次当他巡视监狱时，一个犯人求他快些处死时，他回答道：“我还未报你以友好呢!”一位前执政官在其编年纪中记载：在一次作者本人也参加的盛大宴会上，在提比略桌旁，小丑中一侏儒突然大声问他为什么让被控有冒犯君威罪的帕哥尼乌斯还活着；提比略由于他出言不逊当场责骂了他。几天后，他函告元老院，要求尽快宣判帕哥尼乌斯死刑。

LXII. 提比略得知儿子德鲁苏斯的死讯后，被激怒了，这增强并发展了他的残忍。开始，他以为德鲁苏斯的死是由于疾病及放荡所致，后来得知是被他妻子利维拉和塞雅努斯欺骗毒死的。于是再没有谁能逃脱酷刑和惩罚了。他用了整整几天的时间全神贯注地调查此事。当有人向他报告说，他写信邀到罗马来的一个罗德斯熟人已到，他马上命令对他进行刑讯，因为他认定他是知情人。发现错后，为不使逼供内情张扬出去，他把那人处死灭口。

卡普里埃至今还有人能指出他进行大屠杀的地方，他曾经在那儿命令把那些受了长期刁钻刑罚并已被判死刑的人，当他的面头朝下扔到海里。由水兵等在下面用带钩的篙和桨砸碎犯人的身躯，以防其中有人幸存。在各种刑讯方法中他想出了种种新花样：哄骗人喝下大量的酒，然后突然绑住他们的生殖器，用细绳扎紧了阻止排尿。他用这办法折磨他们。要不是死神阻止了他，要不是特拉西鲁斯（据说是故意地）劝他为活得长些暂缓实行一些措施的话，据信还会有更多的人丧生，甚至剩下的那两个孙子他也不会放过。因为他已经对盖乌斯产生疑心，他憎恶小提比略，视他为通奸之恶果。他常说普列阿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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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幸福的，因他比自己所有亲人都长寿——这是非常可能的。

LXIII. 许多事情可以表明由于作恶多端他受到人们的仇恨和厌恶，他不仅每天都在忧心忡忡中度日，甚至还受到公开的冒犯。他禁止任何人秘密地或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去询问预言者，事实上，他甚至试图废除罗马城邦的神谕宣示所，但慑于普赖尼斯特神谕的奇异而唯独容忍了它。因为他虽然把神谕封在一只箱里运到了罗马，但发现箱子是空的，只有把箱子拿到神庙里才能找得到神谕。他曾委任了一两个执政官去管理行省，但始终不敢让他们成行，一直把他们扣留在罗马，直到指定了他们的继任者。其间，他让他们保持着自己的官衔，甚至分派给他们任务，但这些任务都交由他们的代表和助手去执行。

LXIV. 儿媳及孙子们遭到放逐后，他无论把他们迁徙到哪儿去都让他们带着镣铐坐在密封的肩舆里，一队士兵跟着，不许任何遇到的人看他们，甚或不许停下来。

LXV. 塞雅努斯策划革命时，提比略虽然注意到此人让全民公开庆祝其生日，到处尊奉着此人的金像，但他忍耐着，绝不是立即使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用阴谋诡计最终把此人搞垮了。为了把他从自己身边除掉，提比略在尊敬他的幌子下把他选为自己第五次执政官（31 A.D.）的同僚（提比略已多年不担任执政官，他虽不在罗马城，但为此目的他接受了执政官职务），然后以同皇族结亲和保民官的权力来诱骗他，并趁其不备突然发表了一篇措辞含羞可怜的控告词。其中除了别的话外，提比略请求元老们派来一名执政官，在一支军队保卫下把他这个孤独的老人接到元老院去。提比略即使这样还是不放心，害怕发生暴动，他下令释放仍监禁在罗马的孙子德鲁苏斯，必要时任命他为司令官。他还准备好船只准备逃到某一个军团去，他总是在一高崖上观察远处的信号，他曾吩咐有什么事用信号通知他，以免由信使传递耽误时间。就是在塞雅努斯的密谋被镇压之后，他也还是缺乏信心和不敢安心。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没有走出过一个名叫伊昂的别墅。

LXVI. 来自各方面的各种谴责刺痛着他充满忧虑的心灵。因为每个被判刑的人都谴责他，或者当面侮辱，或者暗中在剧场的元老席位上散发揭露信件。他对这些做法有各种不同反应：有时碍于羞耻，他极力遮盖，有时表示轻蔑，他亲自公之于众。甚至帕提亚王阿尔特巴努斯也在一封信中指责提比略谋害自己的亲人和其他人，以及他那无耻放荡的生活，要他最好自杀，以谢公民同胞对他刻骨而正义的仇恨。

LXVII. 最后，他自己也厌恶自己，几乎承认了自己的痛苦程度，有一封信（32 A.D.）是这样开头的：“元老们，如果说我心里明白该给你们写什么，又怎样来写，或者，暂时还有什么不该写，我真希望男女诸神能把我毁灭掉而不是让我每天这样忍受折磨。”有人认为他预先知道自己的这种前途，也早已预见到，有怎样的坏名声、怎样的憎恨在等待着他。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位后，由于担心以后被发现不配“祖国之父”的荣誉而遭受更大的耻辱，他坚决反对给他这个称号，反对元老宣誓支持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他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讲演也可以得到这一结论，例如他说：“只要我理智还健全，我是会始终如一的，我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但为了不开坏的先例，元老院终究最好还是不要承诺忠于任何个人的所作所为。”他还说：“因为个人是会因情况改变而改变的，如果你们有朝一日怀疑我的性格和我对你们的忠诚，我祈祷在你们的想法发生这样的变化之前死掉，那么‘国父’的称号对我来说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荣誉，对你们来说，它也只会成为你们遭人谴责的把柄，人们会据此谴责你们轻率地赠与我这一称号，或者谴责你们对我性格的估计前后矛盾。”

LXVIII. 提比略身体粗壮，身材比常人高大，胸脯宽阔，臂膀粗圆，从头到脚都很匀称。他左手比右手灵活有力，骨节有力，手指能钻透一只鲜苹果，轻轻一弹便可弹伤一个孩子、甚至青年人的脑袋。他皮肤白皙，头发微长，披在颈后，这也许是他家族的特点。他面貌英俊，但有时也会突然布满许多疙瘩。他眼睛很大，视力很强，能在夜晚和暗处看清东西，但只是在醒后刚睁开眼睛的不久或刹那间，然后视力很快就会变弱。走路时，他总是直挺着脖子，头向前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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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表情严峻，通常沉默寡言，甚至与他周围的同伴也很少交谈，说话很慢，且常弹手指头 
 

注



 。所有这些让人不愉快的傲慢习惯，早已被奥古斯都看出了。奥古斯都曾不止一次在元老院和人民面前为他辩解，说这些习惯属于人的自然缺点，不是道德问题。他身体健壮，虽然在30岁之后，他也是自己照料自己，而不用医生指导，整个在位期间他几乎没生过病。

LXIX. 他对神和宗教活动不大注意，但醉心于占星术并坚信命运决定一切。但是他极怕打雷，每当乌云翻滚时，他就要戴上月桂花环，因为据说闪电不打这种树叶。

LXX. 他曾经努力地学习两种语言的文艺。在拉丁语修辞方面他模仿麦撒拉·科尔维努斯；年轻时，他就尊敬那时已年迈的科尔维努斯。但他的过分矫揉造作和卖弄学问使他的文体大为失色； 人们认为他的即席讲演比有准备的讲演要好得多。他还写了一篇抒情诗，题为《哀悼鲁基乌斯·恺撒之死》，他还写了希腊诗，模仿尤福利翁·李雅努斯和巴尔特尼乌斯。他非常喜爱这些诗人，把他们的作品和肖像与其他著名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和肖像一起放在公共图书馆里。因此，许多学者竞相对他们的作品发表评论文章，并奉献给皇帝。但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神话传说，几乎到了非常傻气和可笑的地步。他常问一些语法学家（如我说过的，他特别感兴趣的一类人）如下的一些问题：“谁是赫古巴的母亲？”“被藏在少女中的阿克琉斯用的是什么名字？” “塞壬女妖们唱的是什么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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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奥古斯都死后，他第一次走进元老院时，为了立即表示孝道和虔诚，他仿效米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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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香与酒献祭，只是没有像古时米诺斯在儿子死后那样用长笛手吹奏。

LXXI. 虽然他能自如流利地讲希腊语，但不是到处讲，特别避免在元老院讲，以至当他需要说“垄断”一词时，他请求原谅不得不使用一个外来词。又一次，元老院的一项决议上用了“ἔμβλημ陵一词，他建议换一个拉丁词，若找不到相应的词，可用几个词描述这个概念。还有一次，在法庭上有人用希腊语要求一个士兵作证，他命令这个士兵只用拉丁语回答问题。

LXXII. 整个隐退期间，他仅有两次想返回罗马。一次，他沿第伯河岸设岗哨挡住出城来迎接他的人，自己坐三层桨船一直驶到人工湖附近的花园；另一次他沿阿皮亚大道走到了第七个里程碑处，但他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城墙便返回了，没有走近。第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第二次是因为看到了不祥的征兆：在他所喜爱的动物中有一条大蟒蛇。当他像平常一样亲自去喂食时，发现它被蚂蚁吃掉了。有人警告他要提防多数人的力量，于是他急忙回到坎佩尼亚，病倒在阿斯图拉；稍好后，接着去了西尔塞。为避免别人看到他身体不佳，他不仅观看士兵们的游戏，而且从高处座位上往下向放进角斗场的野猪投掷标枪。他立即感到肋部痛，又由于发烧时着了风，他病情加重，持续了几天。虽然他继续他的旅行直至米塞努姆，并未改变什么习惯，甚至没有放弃在宴会上获得快乐的机会。这样做一半是因为他缺乏自我克制，一半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他的病情。有一次医生卡里克勒斯想离开宴会，握住他的手要吻别，提比略以为医生是在为他号脉，请求他不要走。他让医生回到宴席，继续饮宴到很晚的时候。然后，一如既往，在客人告辞时，他由一警卫陪着站在宴会厅中间，向他们一一致意。

LXXIII. 与此同时，他翻阅元老院的档案时得知，一些被他指控的人——关于他们，他已在某个时候简要地通知元老院，说他们受到指控——未经审问就给开释了，他气得大叫，认为元老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由于他除了在自己的隐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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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故他决定无论如何回卡普里埃。但是由于天气不好和病情恶化，未能成行，不久他便死在鲁库路斯别墅。时为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普罗库路斯和盖乌斯·庞提乌斯·尼格里努斯执政年的3月16日（3月16日，37 A.D.），终年78岁，在位23年。

有人认为盖乌斯给他吃了慢性毒药，有人认为是在他发热病后恢复健康期间，当他想吃东西时，没人给而饿死的。又有人说，他是被人用一只枕头闷死的：在一阵昏厥之后突然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手上的宝石戒指不见了，他要求还给他。塞内加 
 

注



 记载：他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取下戒指，好像要给谁，拿了一会儿，然后重又戴上自己手指，攥紧左手，静静地躺了好长时间；突然他叫侍从，没人答应，他起来，但由于无力倒在卧榻附近死了。

LXXIV. 在他最后的一个生日，他梦见特美诺斯的阿波罗，一个他从叙拉古带回，并放在一个新庙附设藏书室里的大而精美的雕像在梦里对他说，他不能供奉他了。他死前不几天，卡普里埃的灯塔毁于地震。在米塞努姆，被拿进餐厅取暖的、燃煤早已熄灭而冷却的余烬，在入夜不久时突然又燃烧起来，并一直烧到深夜。

LXXV. 听到他的死讯，人民是如此高兴，以致有的人奔走大呼，“把提比略丢进第伯河!”另一些人则向地母神和冥界神祇祈祷，让这个人下地狱。还有一些人威胁着要用钩子对付他，把他拖到格马尼埃去暴尸，这些人对他的暴政既有旧恨又有新仇。元老院法令规定（21 A.D.）处死刑的到第十天执行，现在有些犯人的执行日期正好和他的死日相合，这些人请求公众保护，但由于盖乌斯不在，无人出面说情。狱官怕违法，只好还是把他们绞死了，暴尸格马尼埃。这事激起了人们对暴君更强烈的仇恨。人们觉得，似乎他的残暴并没有跟着他的死亡而中止。当他的遗体被抬出米塞努姆时，许多人叫喊说要把他的尸体抬到阿特拉，并在圆形剧场烤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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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士兵们把他的尸体抬到了罗马，举行了公众悼念仪式，烧化成灰。

LXXVI. 提比略在死前两年就拟好一式两份遗嘱，一份在他自己手里，另一份在一个被释奴手里，内容相同，并已让庶民签名封存。在遗嘱中他指定他的两个孙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盖乌斯和德鲁苏斯的儿子小提比略——平分他的财产，若其中一人死了，则归另一人独享。除此之外，他还给其他一些人以遗赠，包括维斯塔贞女、全体士兵、全体罗马平民，还另外给守城卫队头目以遗赠。





[1]
 亦称勒吉鲁斯或勒吉鲁姆，地点不详。



[2]
 约公元前505年或前504年。



[3]
 第伯河支流，在罗马以北不远处汇入第伯河。



[4]
 罗马城中的墓地是氏族时代的特权。十二铜表法禁止在城里火化和埋葬死人。



[5]
 公元前280年皮洛斯在他林顿南边的赫拉克里亚打败罗马人之后，曾建议罗马人和谈。阿比乌斯让人抬着到元老院，说服罗马人拒绝和谈。



[6]
 公元前264年把迦太基人赶出西西里岛。



[7]
 按传统年表，当在公元前449年。



[8]
 拉丁姆的一小城镇。



[9]
 对“大神母”库柏勒的崇拜中心原在小亚伊达山一带。前三世纪末传入罗马，公元前204年罗马人派专船从东方装载圣物来罗马。参见奥维德：《岁时记》，IV.305行以下。



[10]
 参见第1卷XX.4。



[11]
 此维斯塔贞女的兄弟（西塞罗和瓦勒留·玛克西姆说是她的父亲）是阿比乌斯·克劳狄·普尔赫尔，前143年执政官。他在对阿尔卑斯的沙拉西人（Salassi）战争胜利后，擅自举行凯旋式。



[12]
 即在户籍调查册子上登记他们名字的地方做上污迹。——英译者



[13]
 萨里那托尔在公元前219年任期后受到指控，在前207年重新当选执政官，于前204年当选监察官。



[14]
 塞诺尼人是一个高卢部落，他们在公元前390年攻占罗马，并从罗马人手中取得大笔赎金。据传统说法（李维：《罗马史》V卷，46—49）这笔赎金被卡米路斯夺回。



[15]
 因为他的大法官任期已满。



[16]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II.2。



[17]
 罗马人计日用三个专有名称，即卡伦德日（初一）、诺奈日（初五或初七）和伊都斯日（第15或第13日）为基日，向前或向后数，如这里应译为“十二月卡伦德日前第16天”。折算成公历要除去起止两日比较麻烦，不如直接译成公历方便读者。



[18]
 编年史的一种初级形式，按年月日的大事记。



[19]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I。



[20]
 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XIX.2。



[21]
 斯塔提里乌斯·托鲁斯所建的那个圆形剧场。



[22]
 rudiarii是一种因有功而获得自由的退休剑斗士。他们佩戴粗糙的木剑作为荣誉标志。——英译者



[23]
 西塞罗给他的信编在一起，有专集：《致阿提库斯》。



[24]
 中国史书上称安息人。



[25]
 小凯旋式上将军是步行入城，而不是乘战车。



[26]
 他公元前23年任财务官，公元前13年第一次任执政官，相隔10年。可见所谓“不间断”是一般泛指不顾各种官职的年龄要求和规定的时间间隔。——英译者



[27]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VI.3。



[28]
 皇帝代表（legatus）的头衔可以掩盖他被迫离开罗马的事实。——英译者



[29]
 用绳带绑扎在脚腿上的、有皮底或软木底的、形状像现在夏天穿的凉鞋。



[30]
 涅马苏斯是披发高卢的一城市。提比略在那里立有塑像是因为他曾任高卢总督。见本卷 IX.1。——英译者



[31]
 指盖乌斯。——英译者



[32]
 提比略的家在贵族住宅区卡利那（艾斯奎林山的南坡西头）原属庞培的老屋，现在他把它交给德鲁苏斯。



[33]
 转到奥古斯都的父权下，提比略正式丧失了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34]
 父权制下，儿子和奴隶只许可有这种私人积蓄。



[35]
 “英维克图斯”意为“不可战胜的”，“庇乌斯”意为“尊荣的”。



[36]
 马尔斯广场上围起的一块地方，供人民大会投票用。恺撒把这地方围以带柱廊的墙壁。这里的建筑物公元前26年由阿格里巴完成。



[37]
 为胜利谢神。



[38]
 他们是罗马人的劲敌。瓦鲁斯就是在布鲁克特利人地区被击溃的。



[39]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CVII.1。



[40]
 提比略爱好文艺。比读贺拉斯《颂歌》，3，4，37以下；《信札》，1，3。——英译者



[41]
 比读恩尼乌斯《年代记》，370 V2，原为“以慎重”，这里改了一个字，改成了“以警觉（不眠）”。——英译者



[42]
 《伊利亚特》第10卷，246—247行，狄俄墨得斯称赞奥德修斯的话。



[43]
 这是一句希腊谚语。



[44]
 锋利的尖刀。



[45]
 奥古斯都时每年新年都举行宣誓仪式，宣誓效忠于元首过去、将来所做的一切。



[46]
 关于公民花冠，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II. 注。这里指的是名誉性的，像当年授予奥古斯都的那样。——英译者



[47]
 这三次出任执政官，依次为公元18年和日耳曼尼库斯共任，公元21年与德鲁苏斯共任，公元31年与塞雅努斯共任到5月15日。这第三次，在LXV节被称为第五次，因为，在奥古斯都在世时，提比略已两次出任过执政官。



[48]
 这里指私人出外旅行。作为使节外出旅行，有沿途使用公家驿站马车的特权。



[49]
 信末的落款包含有对皇帝的颂词。



[50]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XVI.2。



[51]
 鲻鱼，大的比较难得，罗马美食家们视为名菜。



[52]
 罗马皇帝提倡恢复古风（古时食品只在家里做），迫害出卖烤煮熟食的商业活动。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酒馆饭店常常是不安分子聚会的场所。



[53]
 接吻不仅有害于道德，也有害于卫生。普林尼认为，接吻传播从东方传来的斑疹病。



[54]
 新年互赠礼物起初意在祝福，但很快便被利用来贿赂和谋取一份大的回礼的手段。



[55]
 塔西佗在《编年史》II.85解释：古代法律认为，淫妇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够了。但奥古斯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



[56]
 7月1日作为年中的日子，习惯上是契约重新开始的期限。



[57]
 显然是因为和这女子结婚对他的任职有某种好处。



[58]
 Primipilaris是指挥步兵第一中队（manipulus）精兵的百夫长。



[59]
 这时犯了罪的人逃到神庙或圣地以避免受罚，这是滥用神庙避难权。 见塔西佗：《编年史》，3，60。——英译者



[60]
 著名的雅典演员。这谚语亦见于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书》，XIII.12，3。



[61]
 根据星象学术士的预言。



[62]
 据塔西佗（《编年史》，IV.59），塞雅努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石块，救护了提比略。



[63]
 即建造了一座神庙献给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



[64]
 “毕比略”读音近似 biberius（喝 bibers），“克尔狄”近似 caldius（热酒caldum），“米禄”近似mero（纯酒merum）。



[65]
 弗拉库斯为叙利亚总督，庇索为罗马市长 。



[66]
 一希腊作家，写色情主题。生卒不详。



[67]
 “老公羊”（Caprineus）与一岛名发音相同。



[68]
 古希腊著名画家Parrhasius，爱菲斯人，公元前400年左右生活在雅典。老普林尼《自然史》（XXXV.65）记载他和同样著名的画家Zenxis的绘画比赛。



[69]
 希腊神话卡吕冬的狩猎中有关于他们相爱的故事，但无色情描述。



[70]
 关于提比略的侍从中的希腊人参见LVI。有的校勘者在修补阙文时认为这里的“希腊人”（Graecorum）应为“可爱的人”（gratorum）。——英译者



[71]
 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I。



[72]
 这个霍尔塔鲁斯的父亲曾从自己父亲手里得到大笔财产，但被三头没收了。



[73]
 这时“奥古斯都”和以后的“恺撒”一样，是给皇帝（元首）的尊号，不是作为人名了。这里实为提比略。



[74]
 罗马银币，初为10（后为16）阿司。



[75]
 到灌溉站戽水灌溉农田，是一种沉重的苦役。



[76]
 用这样的风趣话表明他没有悲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故事以特洛亚城（即伊利乌姆）主将赫克托尔战死结束。对于提比略已是千多年前的事了。



[77]
 对迫害阿格里皮娜的堂姊妹克劳狄娅·普尔赫拉事见塔西佗：《编年史》，IV.52。



[78]
 卡庇托尔山丘的斜坡，人们抛弃罪犯尸体的地方。



[79]
 逼人自杀。铁钩是拖尸体用的。



[80]
 一般译为“泽诺”。



[81]
 双关语：既可理解为应得的惩罚，又可理解为应得的遗产。



[82]
 据塔西佗记载（《编年史》I.74），取下奥古斯都头像是为了换上提比略头像，故法庭宣判无罪。



[83]
 以前某一年的同一天。



[84]
 这是罗马人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指前述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85]
 骑士的财产资格是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86]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174行以下，列数黑铁时代的种种罪恶。是历史倒退论的最早表述。



[87]
 独裁者苏拉有“幸福的苏拉”的雅号。



[88]
 指塞雅努斯的年幼的女儿。塔西佗（V.9）和狄奥（58，II）都记述了关于她的死刑。



[89]
 据特洛亚战争故事，普里阿摩斯是特洛亚老王，赫克托尔的父亲。应是所有的儿子都死在他之先。



[90]
 有的理解为“头向后仰”。



[91]
 一种被认为不雅观的动作。



[92]
 都是与特洛亚战争有关的人物。赫古巴是特洛亚城老皇后。阿克琉斯是希腊军中主要战将，他母亲不让他参加战争，把他化装成女郎，夹杂在少女中。塞壬是某海岛上女妖，用歌声迷杀航海者，奥德修斯是唯一听到她们歌声而未被害的英雄。



[93]
 米诺斯是克里特古代著名国王。



[94]
 显然是指卡普里埃。他认为那里最安全，那里的人最可靠。



[95]
 或许指鲁基乌斯·阿奈乌斯·塞内加的父亲。



[96]
 阿特拉城居民被认为是粗野的傻子。选择圆形剧场是为了让傻子们拿提比略的尸体开心。烤焦而不完全烧掉，显然是侮辱尸体（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XVII.4，LIX）。




第四卷 盖乌斯·卡里古拉传



I. 盖乌斯·恺撒 
 

注



 之父日耳曼尼库斯是德鲁苏斯和小安东尼娅之子。他被叔父提比略收养之后（4 A.D.），未达法定年龄便做了5年的财务官（7 A.D.），继而直接升任 
 

注



 执政官。（12 A.D.）在他被派往日耳曼军中之后，当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传来时（14 A.D.），所有的军团都坚决拒不承认提比略为帝，而拥戴他接管最高权力，但他抚平了他们，表现得不仅忠诚而且坚定。后来他指挥这些军团赢得了一次对敌作战的胜利，举行了一次凯旋式（17 A.D.）。 然后他第二次当选执政官（18 A.D.）。在就职之前，他被派匆匆前往东方恢复秩序；打败了亚美尼亚国王、把卡巴多西亚降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之后，长期患病，最后死于安条克，享年34岁。有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因为他死后尸体上到处是黑色斑点，嘴角流着泡沫，火化后心脏没有烧掉——据认为这是心脏的特性，即中毒的心脏火烧不了。

II. 但是据信，他死于提比略的诡计及格涅乌斯·庇索的鬼点子和为虎作伥。格涅乌斯·庇索那时是叙利亚总督，自认为不得不冒犯他们父子中的一人，似乎除此而外没有别的选择；因而，他言语和行动上都一直和日耳曼尼库斯无情地作对，甚至在日耳曼尼库斯患病后也是如此。为此，庇索在返回罗马时差点被罗马人民撕碎，后来被元老院判了死刑 
 

注



 。

III. 一般公认， 日耳曼尼库斯身心两方面素质都特别好，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媲美。他外貌英俊、勇敢无比、口才超群、精通希腊罗马文化、极其善良、强烈追求且善于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双腿瘦细，与身体其他部位很不相称，但由于他坚持饭后骑马，后来双腿渐渐长得与身体协调起来。他经常在近战中杀戮敌人。他甚至在接受胜利勋章后，还去参加法庭辩护。除其他研究成果外，他还写了几部希腊喜剧 
 

注



 。无论身在罗马还是外出，他从不摆架子；无论进入自由城市还是联盟城市，他从不用棍斧扈从为其开道。无论在哪儿，只要遇到名人的坟墓，他总要献祭坟头。他打算把在瓦鲁斯战败中阵亡战士的散失遗骨收埋在一座坟里，并且第一个亲手收集那些尸骨。他待人温和宽容，甚至对自己的诽谤者也是如此，不论他们是谁，怀着什么样的动机；以致在庇索取消他的命令、恶待他的被保护人时，他还未下决心与他绝交，直至发现庇索对他本人使用咒语和毒药谋杀未遂时止。甚至这时，他也只不过按前人的做法正式废除与庇索的友谊 
 

注



 ，并且吩咐家人，一旦他遭遇不测时为他报仇。

IV. 由于有如此多的德行，他赢得了大量荣誉。他的家族十分尊敬和重视他，以致奥古斯都（且不说其他亲属）曾在长时间里考虑是否选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终于决定让提比略收他为养子。人民十分爱戴他，许多作家记载，不论他来到或离开什么地方，迎接者或送行者都是人山人海，有时拥挤得使他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他在平息日耳曼骚乱后返回罗马时，尽管命令仅派两个大队近卫军去接他，但结果是所有的近卫军大队都去迎接他，而罗马人民则不论男女老少，不分贵贱，潮水般地涌出罗马城，列队20里欢迎他凯旋归来。

V. 人们对他的爱戴程度可以从他去世时及稍后一段时间内找到强有力的依据。他去世的那天 
 

注



 ，庙宇遭乱石砸打，圣坛被推倒，有些人把他们的家神扔到大街上 
 

注



 ，把刚出生的婴儿抛弃了 
 

注



 。甚至连那些与我们作战的或他们彼此相互交战的蛮族人据说都一致同意休战，仿佛大家同样在国内遭受了一次不幸似的；据说，他们的一些王公剃掉了胡须，剪掉了妻子的头发，以示莫大的悲伤，甚至连王中之王 
 

注



 本人也停止了狩猎和与显贵们的宴饮活动，这在帕提亚是国殇的标志。

VI. 在罗马，第一次听到他患病的消息时，全体居民都为之愕然和悲伤；当他们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时，夜幕下不知从哪里突然传出一则消息，说他已病愈。于是，大家高举火炬带着牺牲从四面八方涌向卡庇托尔，庙门差点被挤倒，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些急于还愿的人群。欢腾的歌声把提比略从睡梦中惊醒，人们到处在唱：

“罗马是安全的，我们的国家是安全的，因为日耳曼尼库斯平安无事。”

但是，当最终得知日耳曼尼库斯已不在人世时，任何规劝和命令都无法阻止公众对他的哀思，哀悼活动甚至持续到12月的节日期间。

死者的声誉及人们对他的怀念，随着恐怖时代的到来而有增无减，因为大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是对日耳曼尼库斯的尊重和敬畏使提比略一直不敢残酷行事，而他的残酷在日耳曼尼库斯死后很快就暴露出来了。

VII. 他的妻子阿格里皮娜是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和朱里娅之女。阿格里皮娜生了9个子女，其中两个在婴儿时便病死了，另一个在童年时是个可爱的孩子，利维娅把他扮成丘庇特的一个雕像 
 

注



 献给卡庇托尔的维纳斯神庙，而奥古斯都则把这孩子的另一个雕像放在自己的卧室里，通常不论什么时候进入房间都要吻吻。其余的孩子在日耳曼尼库斯死时都还活着，他们是一年一个相继出生的三个女儿：小阿格里皮娜、德鲁西拉和李维拉，还有三个儿子：尼禄、德鲁苏斯和盖乌斯·恺撒。尼禄和德鲁苏斯后来受到提比略的指控，被元老院宣布为公敌。

VIII. 盖乌斯·恺撒 
 

注



 生于他父亲和盖乌斯·冯特乌斯·卡庇托任执政官那一年的8月31日（12 A.D.）。由于记载不同，他的出生地无法确定。格涅乌斯·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说他出生于提布尔，普林尼·塞古都斯说他出生于特勒维里部落康富伦特城 
 

注



 的一个被叫作安必塔维乌姆的村庄。普林尼还证明说，那儿可以看到一个圣坛 
 

注



 ，上面镌刻着“纪念阿格里皮娜的生育”。他做了皇帝后不久就流行起来的诗歌说他出生在军团的冬季营房内：

他，在军营里诞生，在国家的武装中长大成人，

这不已经有了预兆：他命中注定要做元首。

我在一份公报 
 

注



 上发现他生于安提乌姆。普林尼认为盖图里库斯的说法是为了奉承而编造出来的谎言，是为了用赫库利斯圣地的名气给这个爱虚荣的年轻人增加声誉 
 

注



 ；普林尼还指出，他的谎言比较迷惑人，因为日耳曼尼库斯确有一个儿子出生于提布尔，名字也叫盖乌斯·恺撒，是个极可爱的孩子，我在前面说到过他的夭折 
 

注



 。普林尼的编年有错误，因为所有记述奥古斯都事迹的史家们一致认为，日耳曼尼库斯直到执政官任期结束后才被派往日耳曼，而那时盖乌斯已经出生了。此外，圣坛上的铭文并不能证明普林尼的观点，因为阿格里皮娜先后在那地方生了两个女儿，而且不论生男生女，“生孩子”都被称作 puerperium，因为古时的人曾称女孩为puerae，称男孩为puelli 
 

注



 。另外，我们有一封奥古斯都在临死前几个月写给孙女阿格里皮娜的信，内容是关于这个盖乌斯的（因为那时已没有别的名叫盖乌斯的孩子还活着了），具体内容如下：“昨天，我与塔拉里乌斯和阿西利乌斯商量好了，由他们在5月18日（14 A.D.）带来你的儿子盖乌斯，如果诸神高兴的话。此外，我还派我的一个奴隶医生陪他一起去。我已给日耳曼尼库斯写了信，如果他想要的话，就把医生留下来。再见了，我亲爱的阿格里皮娜，一路保重，愿你身体好好地到达你的日耳曼尼库斯身边。”我认为，盖乌斯很显然不可能出生在他将近2岁时才第一次被从罗马带去的那个地方。这封信也削弱了我们对那几行诗的信任，又因为这诗没有署名作者，因而更令我们怀疑。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公报提供的唯一现存的证据，尤其因为盖乌斯特别喜爱安提乌姆，好像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似的，总是喜欢用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作他的退隐地，据说，由于讨厌罗马，他甚至想把帝国的首都和皇宫迁到这儿。

IX. 他的绰号“卡里古拉”来自军旅中的玩笑话 
 

注



 ，因为他是穿着普通士兵的服装在士兵中长大成人的。如下这个事实尤其能证明，他由于从小生活在士兵中间，因而得到他们莫大的喜爱和依恋：奥古斯都死后，士兵扬言暴动，准备做出任何失去理智的事，能否再看见他无疑是唯一平息他们的原因。事实是直至他们知道，由于面临暴动的危险，他正要被送走，送到最近的一个城市去保护起来，这时他们才平静下来。他们终于忏悔，并抓住他的马车，挡住他，请求原谅他们的无礼。

X. 他还跟随其父出征过叙利亚。从叙利亚回国后，他起初与母亲一起生活。母亲被放逐后，他和曾祖母利维娅·奥古斯塔生活在一起。利维娅去世时（29 A.D.），尽管尚未成年，他却站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为她歌功颂德。其后，他由祖母安东尼娅照管。19岁那年，他被提比略召去卡普里埃；同一天，他穿上了成人长袍，第一次刮了胡须，但没有举行任何类似他哥哥们的成人仪式。在卡普里埃，尽管有些人采用各种手段企图引诱或强迫他表示不满，但他从未上过他们的当。他从未提起过自己亲人的不幸，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同时以惊人的伪装冷漠来应付自己遭受的虐待。他对祖父和祖父一家人百依百顺，以致人们谈到他时都恰当地说，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奴仆或更糟的主人了。

XI.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期，他也未能控制自己的残酷和罪恶的天性。他极喜欢观看拷打和处决受罚者的场面，嗜好夜间游逛下等酒吧和妓院。此外，他还喜欢戴着假发、穿着长袍到剧院里去，沉迷于唱歌跳舞活动中，提比略非常愿意他这样，希望借此驯化他的残暴天性。这位精明的老人看透了他，不止一次地预言过，盖乌斯活着将意味着他自己和大家的毁灭，他正在替罗马人民豢养一个厄喀德那，替世界豢养一个法厄同 
 

注



 。

XII. 不久之后，盖乌斯娶最著名的贵族马尔库斯·希拉努斯之女朱里娅·克劳狄拉为妻。后来，他被任命为占卜官，取代他的兄弟德鲁苏斯；在被授予此职之前，他被提升为高级祭司 
 

注



 ，这意味着他的虔诚和总的禀赋受到了承认。在塞雅努斯被怀疑搞阴谋并且很快被作为公敌处死后，提比略已失去任何别的依靠，因而盖乌斯便愈来愈有希望继承皇位。为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可靠，在朱里娅因生孩子死了之后，他便勾引当时的近卫军长官马克罗之妻恩尼娅·那维娅，向她许诺，如果自己做了皇帝将娶她为妻；为保证实现这一诺言，他既发誓又立书面契约。在她的帮助下，他渐渐获得了马克罗的信任。据一些人认为，就在这个时期他毒死了提比略，在提比略还未停止呼吸时就下令取下他的戒指；由于怀疑提比略试图抓住戒指不放，他因而把枕头压在他的脸上，亲手扼死了这位老人，并下令把一个目击这个可怕场面而惊呼起来的释放奴隶立即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很有可能是事实。据一些作家记载，后来卡里古拉本人承认，如果说他没有在事实上犯过弑父之罪，但至少有一次这么想过。一些作家记载说，在谈到他的孝道时，他经常夸耀自己曾带着匕首潜入熟睡的提比略的卧室，想为死去的母亲和兄弟报仇，但由于顿生慈悲之心，扔下匕首离开了。他吹嘘说，尽管提比略知道这事，但他既不敢追查也不敢控告他。

XIII. 他就这样获得了皇位（37 A.D.），实现了罗马人民，或者更恰当地说，实现了整个人类的最大希望，因为他是大多数行省居民和士兵所希望的元首，他们中许多人都了解他的幼儿时代，整个罗马市民也都希望他成为元首，因为他们都怀念他的父亲日耳曼尼库斯，同情他的几乎灭绝的家族。因此，在他从米塞努姆起程来罗马时，一路上都设了圣坛，摆列着牺牲，燃着火炬，尽管那时他还穿着丧服，护送着提比略的遗体。每到一处，都有不计其数的群众欢呼迎接他，除其他一些祝福的名字外，他们称他为“星星”、“鸡雏”、“宝宝”、“婴儿”。

XIV. 进入罗马城之后，元老院以及强行涌进元老议事大厅的群众一致同意立即将最高权力全部交给他，根本不考虑提比略的遗嘱——提比略在遗嘱中还指定自己的一个尚未成年的孙子与卡里古拉一起为共同继承人。人民是如此地高兴，以致据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竟宰杀了16万头牲畜献祭。

当他几天后离开罗马去坎佩尼亚的3个岛屿 
 

注



 时，人们都为他的安全返回而祈祷许愿，利用一切哪怕是最小的机会以示为他的安全而担心和焦虑。他生病时，人们接连几夜群集于宫殿周围，甚至有些人发誓愿意充当角斗士参加决斗表演，另一些人用书面誓约 
 

注



 ，表示愿意献出生命，只要元首能恢复健康。除罗马公民的这种无限爱戴之外，他还获得了外国人的忠诚。例如帕提亚国王阿塔班，过去一直公开表示憎恶和蔑视提比略，现在却主动寻求卡里古拉的友谊，亲自来参加与执政官衔的行省总督举行的谈判，而后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向罗马的鹰旗和军旗、向恺撒们的雕像致敬。

XV. 盖乌斯还亲自想方设法博取人们对他的忠诚。他声泪俱下地对集合的群众发表演说颂扬提比略，并给以厚葬。之后，他旋即动身去潘达达里亚岛和庞地亚诸岛，把母亲及兄弟们的骨灰移往罗马。在一个暴风雨天气中航行，使他的孝道更加引人注目。他十分虔敬地走近骨灰，并亲自将骨灰放进坟墓中。具有同样戏剧效果的是，他用双排桨海船、船尾插着军旗，把骨灰运到奥斯提亚，再从那儿上溯第伯河运到罗马，然后由骑士等级的最著名人物用两乘肩舆在中午街上人最多的时候把它们抬到陵墓 
 

注



 。他规定以后每年举行一定的仪式祭奠死者，为了对母亲表示崇敬，还每年在圆形竞技场举行竞技会，用马车载着她的遗像游行。为了对父亲表示崇敬，他用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来命名9月份。这以后，他借一项元老院决议授予祖母安东尼娅以利维娅·奥古斯塔曾经享有的一切荣誉；让那时还是罗马骑士的叔父克劳狄与他一起共任执政官（37 A.D.）； 在他弟弟提比略穿上成人长袍的那天收养了他，并授予他青年领袖的头衔 
 

注



 。为了对他的姊妹们表示敬意，他规定任何誓言中都要加上一句话：“让我热爱盖乌斯及其姊妹们胜过爱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们”，在执政官的提议 
 

注



 中都加上一句话：“祝盖乌斯·恺撒及其姊妹们幸福如意!”

同样为了追求人民的爱戴，他赦免了被判有罪和已被流放的人，对以前遗留下来的所有控告他宣布免予追究；有关他母亲和兄弟们案件的卷宗，他拿到市心广场去焚烧 
 

注



 ，为了清除告发者和见证人今后的恐惧，他指神名发誓，说自己从未看过这些案卷，甚至碰都没碰过；对于有人要谋杀他的一次告发，他甚至不予受理，宣称他没有什么可引起什么人对他仇恨的，说他不愿听取告密。

XVI. 他把被叫做“斯姘特里”的古怪的性行为发明者 
 

注



 赶出罗马，勉强听劝没把他们沉入大海。过去元老院命令禁止的提图斯·拉赛努斯、克里莫提乌斯·科尔都斯 
 

注



 和卡西乌斯·塞维鲁斯的著作，他允许搜求、保存和阅读，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让一切出现过的东西都能流传给后人。他重新命令公布帝国国情汇报（过去奥古斯都曾定期公布，后来提比略中止了）。他允许主管职官自由审理案件，不必征询他的意见。他审查了骑士的名单，做得严格、仔细，但不苛刻。对那些道德败坏名誉扫地的人，他当众收回了他们的马匹；对过失较小的人，他只在宣布名单时勾销他们的名字。为了减轻陪审员的工作量，他在原有四个陪审团之外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即第五个陪审团 
 

注



 。他甚至企图恢复人民大会，把选举国家官员的权力归还给它 
 

注



 。他立即诚实彻底地支付了提比略遗嘱里开列的赠款数目（虽然它已被宣布无效）和朱里娅·奥古斯塔遗嘱 
 

注



 里开列的赠款数目（过去被提比略压制未付）。他在意大利境内免除0.5％的拍卖税 
 

注



 ；他给许多遭受火灾损失的人以补偿。每当把王国归还给国王们时，他也把过去那段时间里 
 

注



 的赋税和收入的全部余额付清给他们。例如，把已没收入国库的1亿塞斯特尔提乌斯归还了科马根尼 
 

注



 国王安条奥库斯。为了表明他鼓励一切好的榜样，他奖给一个女释放奴8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因为她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供出自己保护人的罪行。由于这些措施，因而除别的荣誉外，元老院还通过决议向他奉献金盾 
 

注



 ，即每年在一定的日子里由祭司团把金盾送上卡庇托尔，元老院元老们担任护卫，贵族出生的童男童女齐唱颂歌赞扬他的美德。元老院还通过一项决议，把他即位的那天称作柏勒里亚节 
 

注



 ，仿佛为了纪念罗马第二次建城。

XVII. 他四次出任执政官：第一次从7月1日起（37 A.D.），在任两个月；第二次从1月1日起（39 A.D.），在任30天；第三次到1月13日止（40 A.D.），第四次到1月7日止（41 A.D.）。其中仅最后二次是连任 
 

注



 。第三次他是在卢格都努姆单独就职的，没有同僚。这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由于傲慢和藐视惯例，而是由于卢格都努姆离罗马较远，他没能及时得到另一执政官在元旦前死去的消息。他两次慷慨施予人民，分发给每人300塞斯特尔提乌斯；两次给元老和骑士等级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举办丰盛的宴席。在第二次宴会上，他给每个男人分发托加袍，给每个妇女和孩子分发红的和深红的围巾。此外，为了延长以后公众的娱乐时间，他给萨图尔那里亚节增加了一天时间，并把这一天称作尤文尼斯日 
 

注



 。

XVIII. 他不止一次举办角斗比赛，有的在托鲁斯大圆形剧场 
 

注



 ，有的在塞普塔举行。在这种比赛中，除了一对一的较量之外，他还加进阿非利加队和坎佩尼亚队的拳击队比赛，两队队员由两地区精选出来的高手组成。这种比赛并不是每次都由他本人主持，有时他把这种荣誉让给自己的朋友或高级长官。他还经常举办舞台演出，在各种不同的地方举办各种不同的演出，有时甚至在夜间举行，全城点起火把。他还抛撒各种礼物，给每个人分发食篮。有一个罗马骑士在一次这样的宴请时坐在他的对面吃得特别津津有味，他干脆把自己的一份也送给了这个骑士。在另一次类似的场合中，他不顾程序指示任命一个元老为大法官。他也举办过许多次马车比赛，从清晨开始一直持续到夜晚，在比赛的间歇里还不时地穿插“非洲”狩猎和“特洛亚”游戏；其中特别豪华的几次，赛场披红挂绿 
 

注



 ，驭者 
 

注



 都是元老等级的人。他甚至还举办过一次即兴的马车比赛；当他正从革洛提安那大屋 
 

注



 察看大赛车场的设施时，有几个人从邻屋的阳台上请求他这样做。

XIX. 此外，他还设计了一种新颖别致、前所未闻的舞台演出，即在贝亚和普特俄利防波堤之间全长3600步 
 

注



 的海峡上搭起浮桥，为此，他把从各地调集来的商船抛锚排成两行，然后往船上装土，垒起一道土堤，并把它做成阿庇亚大道的样子。他连续两天骑马在这座桥上来回游逛。第一天骑的马披着华丽的马衣，他自己头戴橡树枝叶编的花冠，手持圆盾和刀剑，身穿金披风；第二天他穿战车战士的服装，乘一辆由两匹名马拉的战车，带着一名帕提亚人质——一个名叫大流士的男孩走在前面，近卫军大队和他的一帮乘着战车的朋友跟随左右。我知道，许多人认为盖乌斯设计建造这种桥梁是为了与泽尔士一比高低，泽尔士曾因在狭窄得多的赫勒斯滂海峡架桥 
 

注



 而获得巨大名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这是为了借助于建设巨大工程来恐吓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因为他正想对他们发动战争。但是在我还是孩子时，我常听祖父说，据皇帝的亲信宠臣们透露，他建造这项工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当初提比略在考虑其继承人、并倾向于嫡孙时 
 

注



 ，占星学家塞拉西鲁斯曾对他说，盖乌斯当皇帝的可能性不大于骑马游逛在贝亚海峡之上。

XX. 他还在外地举办演出，例如在西西里的叙拉古举办雅典式竞技会、在高卢的卢格都努姆举办复式竞技会。他还在卢格都努姆举办希腊文、拉丁文演讲比赛。据说，演讲失败者提供奖品给获胜者，失败者还被迫撰文颂扬获胜者，而成绩最差的人则被勒令用一块海绵或自己的舌头擦掉他们的作品，如果他们不想接受棒打或被扔进附近的河里的话。

XXI. 他完成了提比略干了一半的几项公共工程，即奥古斯都神庙和庞培剧院。此外，他着手在提布尔附近地区修筑一条引水渠，在塞普塔旁边建造一座圆形剧场。引水渠最终由他的继承人克劳狄筑成，圆形剧场后来停建了。在叙拉古，他修缮了因年久而毁坏的城墙和众多神庙。另外，他还计划在萨摩斯重建波里克拉特 
 

注



 宫殿，在米利都建成阿波罗——狄杜玛神庙，在阿尔卑斯山巅建立一座城市，但首先是在亚该亚 
 

注



 开凿一条穿过科林斯地峡的运河，他已派一名高级百夫长去勘测这项工程。

XXII. 上面我们讲的是作为皇帝的卡里古拉，下面我们必须讲讲他作为怪人的经历。

他得到很多外号，被称“虔诚者”，“兵营之子”、“军队之父”和“至善至大的恺撒”。有一次他听到两个到罗马来向他致敬的国王 
 

注



 在他的筵席间争说自己门第的高贵时，他对他们高声说道：

愿人间只有一个主人、一个王! 
 

注





他差点就要戴上王冕，立即把元首制的形式改变成专制王权的政体 
 

注



 。但人们使他相信他的地位已在元首或国王之上。从此后，他开始追求神的尊严。他发布命令，把那些在神圣尊严或艺术特色方面著名的神像，包括奥林匹亚的朱庇特雕像 
 

注



 ，从希腊运来罗马，去掉它们的头部，换上自己的头像。他又把巴拉丁宫殿的一个部分延伸到市中心广场，从而使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成为皇宫的前门 
 

注



 。他常常站在这些兄弟神之间，接受来人的顶礼膜拜；有些人尊称他为拉丁的朱庇特 
 

注



 。他还为自己的神像建造了特别的庙宇，任命了祭司，规定了最讲究的祭品。这座庙里安放着他真人大小的金像，每天都被穿上他本人穿的衣服。最富有的公民运用各自的一切影响谋取这个祭司职务，为竞争这个职务不惜花大价钱 
 

注



 。祭品是火烈鸟、孔雀、黑色琴鸡、雌珍珠鸟和野鸡，每天献供一种。夜间，每当一轮明月当空时，他常不停地邀请明月进入他的怀抱，登上他的床笫；白天，他则和卡庇托尔的朱庇特密谈，有时凑到神的身边窃窃私语，或把自己的耳朵凑到神的嘴边，有时高声说话，甚至怒气冲冲，因为有一次有人听到他说：

要么你把我举起来，否则我就要把你举起来了。 
 

注





最后，据他自己告诉人，他得到恩允，甚至受邀和神生活在一起，因此他建造一座桥梁，架在神圣的奥古斯都神庙上空，把他的宫殿和卡庇托尔的神殿联结起来。不久，为了靠得更近些，他又在卡庇托尔山丘上打地基，准备盖一座新皇宫。

XXIII. 他不希望被看作或被称作阿格里巴的孙子，因为阿格里巴出生微贱，如果有人在演说或诗歌里把阿格里巴置于恺撒的祖先之列，他会大发雷霆。他甚至夸耀说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与女儿朱里娅乱伦结合所生。他不满足于对奥古斯都的这一毁谤，还禁止作为一年一度的节日庆祝奥古斯都在阿克兴 
 

注



 和西西里的胜利，因为这些胜利对罗马人民来说是灾难和毁灭。他常称曾祖母利维娅·奥古斯塔为“穿裙子的尤利西斯” 
 

注



 ，在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他竟敢指控她出生微贱，说她的外祖父奥菲底乌斯·卢尔科不过是个丰迪城的十人长，但官方记录证实奥菲底乌斯·卢尔科曾在罗马担任高级官职。他的祖母安东尼娅要求和他单独谈话时，他只是在近卫军长官马克罗在场的情况下接见了她。这次及类似于此的怠慢和污辱把他的祖母气死了，但也有人认为她是被他毒死的。安东尼娅死后，他没给她任何荣誉，而是从他自己的餐室里观赏她的火葬。他冷不防地处死自己的弟弟小提比略，突然派一名军团司令官去执行。此外，他还逼迫他的岳父希拉努斯用剃刀割断喉管、自杀身亡。他指控希拉努斯在那次暴风雨天气中未随他出海 
 

注



 ，似乎希望在他死于暴风雨之后占有罗马城。他指控提比略身上有药味，似乎他怕提比略要毒死他。然而事实是，希拉努斯在海上易患病，因而希望避免不舒服的海上航行，提比略是不断咳嗽，且越来越严重，因而在服药治疗。至于他的叔父克劳狄，他让他活着仅仅是因为后者可以供他取笑。

XXIV. 他经常与其姊妹们乱伦 
 

注



 ，在一次盛大宴会上，他与她们轮流发生肉体关系，而其妻就在他身旁。在这些姊妹中，据说他还是孩子时就对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德鲁西拉施暴，甚至曾被祖母、他们俩的抚养者安东尼娅当场抓获过。后来，尽管她做了前执政官鲁基乌斯·卡西乌斯·龙吉努斯 
 

注



 之妻，但他还是把她夺了过来，公开当作自己的合法妻子。他患病时曾立遗嘱指定她为他的皇位和财产继承人。她去世时，他下令举行一个季度的公众哀悼活动；在这期间，说笑、洗澡以及和父母、妻子儿女一起进餐都是死罪。他悲伤得几乎发狂了，以致突然星夜离开罗马，越过坎佩尼亚去叙拉古，然后又匆忙返回罗马，不理发、不剃胡须。以后关于最为重大的问题，甚至面对集会的人民或当着士兵们的面，他也总是指德鲁西拉的名字发誓 
 

注



 。对于其他姊妹，他爱得没这么深厚，也没给过这么高的荣誉，甚至常常把她们供给自己的宠臣玩弄。因此，他甘心在审理艾米利乌斯·雷必达 
 

注



 案中判处她们犯有淫荡罪和参与阴谋反对他的罪行 
 

注



 。他不仅公布被他用诡计和引诱骗出来的她们的亲笔信，而且还给“报复者马尔斯”神庙奉献了附带相应铭文的把计划用以刺杀他的短剑。

XXV. 关于他的婚姻很难判断，结婚、离婚和做丈夫，三者中究竟哪一种更下流无耻。在利维娅·奥瑞斯提拉嫁给盖乌斯·庇索时，他亲自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当即命令把新娘带到他家里，但过几天就把她休弃了。两年后，由于怀疑她在这段时间里重新和庇索同居，因而把她放逐了。据另一些作家记载，他受邀参加庇索的婚宴时坐在庇索的对面，他派人捎话给庇索：“不要碰我的妻子!”宴会结束后，他立即把新娘带到自己家里，并在第二天声明，他按罗慕洛斯和奥古斯都的方式娶了个妻子 
 

注



 。当他听说执政官衔的军队司令官盖乌斯·莫密乌斯的妻子罗利娅·保利娜的祖母曾经是一位绝代美人时，他突然从行省召回罗利娅，让她和丈夫离婚再嫁给他，但不久又抛弃了她，并命令她不得再和任何男人发生两性关系。尽管卡桑尼娅既不漂亮也不年轻，且已和前夫生有3个女儿，但由于她极端奢侈和放荡不羁，他爱她胜过其他女人，且时间也更久长，经常让她身披斗篷、佩戴头盔和盾牌，与他一起骑马出现在士兵们面前，甚至赤身裸体地来到他的朋友们中间。直到她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他才正式称呼她为妻子，并在同一天宣布他们俩结婚了，他是她孩子的父亲。他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朱里娅·德鲁西拉，带她去过各女神的庙宇，最后把她放在米涅尔娃的怀抱中，委托这位女神抚养和训练她。使他确信她是他的孩子的最好证据就是她的残暴秉性，她甚至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要抓破与她一起戏闹的小孩的脸面和眼睛。

XXVI. 说到这里再叙述他如何对待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这些人如朱巴国王之子和他的表弟托勒密（因为托勒密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的外孙安东尼之女塞勒涅的儿子），还有马克罗本人，甚至还包括恩尼娅，他们曾帮助他登上皇位。所有这些人或和他有亲戚，关系或曾为他忠实效力过，结果都被他处死了。

他对元老们也一样地不尊重、不温和，命令一些担任过要职的议员穿着托加跟在他的车后跑步好几里，让一些人手拿餐巾站在他的床的一头侍候他吃饭，他将另一些人秘密处死； 同时又不断派人去寻找他们，好像他们还活在人间似的；几天后，他佯装宣布他们已自杀身亡。他罢免了一个忘记宣布他的生日的执政官，使城邦天没有最高长官。他的一个财务官被指控犯有谋反罪，他命令扒光他的衣服，铺在士兵们的脚下，好让士兵们站稳脚跟狠狠揍他。

他同样粗暴残忍地对待其他阶层的人。有一次为了看赛马，许多人午夜即来赛马场抢座位，吵闹声打扰了他，他下令使用棍棒赶走他们；在混乱中，20多名罗马骑士、20多名已婚妇女及无数的平民被挤死了。剧院上演戏剧期间，他提前分发赠券，让贱民在开演前占了骑士等级的座位，以此挑动平民和骑士在剧场上殴斗。在角斗赛会上，他有时在烈日当空时撤掉凉棚，又不让任何人离开座位；有时突然一反奢侈的常态，用年老体弱的角斗士去斗瘦弱的野兽，或让有好名誉但身体有某种残疾而显得样子难看的一家之长作为战士，用非致命性武器进行娱乐性的战斗。他有时还突然关闭谷仓，让人民挨饿。

XXVII. 下面这几个例子可以最清楚地说明他的残暴天性。当角斗场喂养野兽用的牛涨价时，他便挑选罪犯作野兽的食物；当罪犯排列成行时，他也不考虑他们各人犯的是什么罪 
 

注



 ，自己站在大门口，直接命令把“从秃头到秃头”的一行人带走 
 

注



 。如逢皇帝病愈，他便要求那些曾为他的康复许愿参加角斗的人履行诺言，他亲自观看此人角斗的结果，直至他战胜了对手，且又经过长时间的哀求，他才放走他。他把另一个因同样原因发誓愿意献出生命但还没有自杀的人交给他的奴隶，命令给此人头上带着神圣花冠和彩带，赶着游街 
 

注



 ，最后把他从斜坡上推下去 
 

注



 ，以实现他自己的誓言。许多第一等级的人被用烧红的烙铁烙上印记后遣送去挖煤、筑路，或者被抛给野兽；此外，他还把一些人像野兽一样爬着关在笼子里，或锯成几段。受到如此惩罚的也不一定是犯了重罪的人，常常只因为他们批评了他举办的某场竞技会或没有凭他的保护神 
 

注



 发誓而已。他强迫父亲们赴刑场观看处死他们儿子的场面 
 

注



 ，当一个父亲以身体不好为由推托不去时，他派一乘肩舆抬他去；对另一个父亲，在看过行刑之后他立即邀他去赴宴 
 

注



 ，并以各种殷勤的招待迫使他说笑行乐。他命令连续几天当着自己的面用链条鞭打监管角斗比赛和饵兽的监工，直至他的头部化脓，让他闻到恶臭时，他才杀死他。他在大圆形剧场竞技场当中活活烧死了一位阿特拉笑剧的作家，因为他有一行诗在笑话之外还隐藏着其他含义。一位罗马骑士在被抛给野兽时大叫无罪，他把他带回来，割断他的舌头后再抛给野兽。

XXVIII. 他问一个遭到长期流放后被召回的人在流放地做些什么，这个人对他阿谀奉承：“我不断地向神祈祷，希望提比略死了，让你做皇帝，结果应验了。”于是，卡里古拉想象他所流放的人同样会在祈祷他的死亡，因而派人把所有岛屿上的流放犯全部处死。他想把一个元老院议员劈成碎片，因而收买几个议员在这个元老走进元老院时对其进行突然袭击，指控他是公敌，用铁笔戳他，然后把他交给其余的人乱刀相加，直至看见死者的四肢和碎块、内脏被拖过大街小巷，最后堆到他面前时，他的残酷兽心才感到满足。

XXIX. 他不但行为凶残，而且言语恶毒。他常说自己的秉性中没有什么比他称之为“无动于衷” 
 

注



 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厚颜无耻，更值得赞赏的。他对祖母安东尼娅的规劝非但不听，反而回敬道：“记住，我有权对任何人采取任何行动。”他在将要加害他弟弟时，怀疑其弟已经服用了预防中毒的药物，因而高叫：“什么!吃了解毒药，吃了反恺撒的药？”他流放了他的姐妹之后，还威胁她们说，他不仅拥有荒岛，还拥有利剑。一位请假去安提库拉 
 

注



 治病的大法官多次请求延长假期，卡里古拉判他死刑，并解释说，一个长期用药治疗无效的人应该放血。每隔9天在签署将要处死的罪犯名单时，他说正在清账。在同时处死几个高卢人和希腊人时，他吹嘘说他征服了“高卢希腊”。

XXX. 他处人死刑前几乎总是不断地致人轻伤，总是下达这样的命令，以致不久便妇孺皆知，这就是：“揍他，让他觉得行将死亡。”有一次他想处死一个人，但错杀了另一个名字相同的人时，他说这个牺牲品也该得到同样的下场。他常常吟诵一位悲剧诗人的如下诗句 
 

注



 ：

让他们恨我吧，这样他们可以怕我。

他经常痛骂所有的元老院议员，骂他们是塞雅努斯的走狗和密探，是他母亲及兄弟的叛徒。他拿出以前佯装销毁的告密材料，并对提比略表示谅解，说提比略的残酷行径也是不由自主的，因为一个人怎能不相信如此多的谣言呢。他经常严厉谴责骑士阶层热衷于戏剧和竞技。当平民大众支持他所反对的一个赛车队时，他勃然大怒，高声号叫：“但愿罗马人仅长有一个脖子” 
 

注



 ，当有人向他请求赦免特特里尼乌斯时，他说请求赦免特特里尼乌斯的人也都是特特里尼乌斯。5个穿便服的渔网角斗士在与5个全副武装的追击角斗士决斗时不战而降；但是，当他下令处死他们时，其中的一个渔网角斗士拿起三齿渔叉，刺死了所有的5个获胜者。卡里古拉在一项公告中悲叹，这是一起最残酷的谋杀，说他害怕那些忍心目睹此场面的人们。

XXXI. 他甚至常常公开表示遗憾：他那个时代不曾有任何全国性重大不幸事件。他说，奥古斯都统治时期以瓦鲁斯战败而闻名 
 

注



 ，提比略统治时期以费德那的大圆形剧场的坍塌 
 

注



 而知名于世，可他自己的时期则由于普遍的富裕而受到人们淡忘。他时常希望自己的军队被击溃或出现饥荒、瘟疫、火灾甚或地震。

XXXII. 他的言谈举止甚至在休息、娱乐及宴饮时也不能免于残忍，他常在用餐或狂饮时亲自督办拷打审问重大案件，旁边站着一个充当刽子手的士兵，随时可以砍掉从监狱里提出的那些犯人的头颅。在普特俄利为庆祝前面说过的 
 

注



 他所设计的那座桥梁的建成仪式上，他把许多人从岸上叫到自己跟前来，突然将他们抛进海里；一些人抓住船帮不放，他就用船篙和舶桨把他们推进水里。在罗马的一次公众宴会上，他当场把一个偷了他躺椅上的一根银贴边的奴隶交给了刽子手，下令砍掉他的双手，挂在他的胸前，在他脖子上挂一块招牌，注明他受罚的原因，把他带着在宾客中间走过去。角斗学校的一位姆尔米洛 
 

注



 用木剑和他格斗并故意倒在他脚下时，他却用真剑刺死了他，然后像获胜者那样，手持棕榈枝绕场奔跑一圈。一次献牲时他穿着屠宰者助手 
 

注



 的服装站在圣坛旁，一头牺牲被牵来时，他高举起木槌，击杀了屠宰者本人。在一次非常丰盛的宴会上，他突然哈哈大笑，坐在他身旁的两位执政官谄媚地问他为何而笑，他回答道：“因为只要我一点头，你们两人的喉咙就能被割断!”

XXXIII. 试举几个他开玩笑的例子。有一次他站在朱庇特塑像旁问悲剧家阿贝莱，他和朱庇特哪一个更伟大；当阿贝莱犹豫时，卡里古拉便下令用皮鞭抽打他，当阿贝莱乞求怜悯时，他一边打一边说：阿贝莱的嗓音甚至在呻吟时也特别好听。他在吻其妻或情妇的脖子时常常说：“多好的颈脖子呀!但是只要我一声令下，它就要搬家。”他甚至时常威吓说，如果需要，他将诉诸拷打，从他亲爱的卡桑尼娅嘴里弄清楚，他为何如此深情地爱着她。

XXXIV. 他几乎仇视一切世代的人类，这中间表现出来的忌妒和憎恨不差于他的傲慢和残暴。奥古斯都曾因卡庇托尔放不下而把一部分名人塑像转移到马尔斯郊原。卡里古拉现在把这些塑像推倒并彻底毁了，致使后人无法把它们连同上面的铭文一起复原。他禁止以后为任何活人塑像，除非经他许可或建议。他甚至想焚毁荷马史诗。他说，为什么柏拉图可以把荷马驱逐出他所建立的理想国，而他卡里古拉就不可以这样做呢？此外，他几乎把维吉尔和提图斯·李维的作品及半身像排除出所有的图书馆，他骂维吉尔没有天才缺少学识，攻击李维是个啰啰唆唆言不足信的史家。他似乎也想废除法学家的研究工作。他经常恐吓说，老天作证，他要留心不让法学家的任何解释违背他的意志。

XXXV. 他剥夺罗马所有最高贵家族的古老的高贵标志：托夸图斯家族的项圈，辛辛那图斯家族的一卷头发，格涅乌斯·庞培家族的古来就有的“伟大的”称号。他邀请了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托勒密 
 

注



 从其王国来到罗马，给予隆重的接待，但又把他处死了。而事情也仅仅因为在他举办的一次角斗竞赛会上，他看到托勒密进入剧场时因穿着一件耀眼的鲜红色披风而引起全场观众的注目。每当遇见长着秀发的美男子，他都下令剪掉他们后脑勺上的头发 
 

注



 ，使他们变得难看。有一个名叫埃西乌斯·普罗库路斯的人，是一个高级百人队队长的儿子，因其身材魁伟、容貌漂亮，故又名科洛斯厄罗斯 
 

注



 ；在观看竞技时他突然下令把此人从大竞技场观众席上拉出来，送到竞技场上，先让他跟一个色雷斯 
 

注



 人决斗，然后又让他跟一个重武装的角斗士角斗；普罗库路斯虽然两场比赛都赢了，卡里古拉还是下令把他捆绑起来，给他穿上破烂衣服，押着他沿街示众，让妇女们观看之后，将他处死了。事实上对于地位低下的男人，他也妒忌他们得到的仅有的一点点好处。例如对“涅姆王”就是这样。这人已担任祭司多年，他雇佣一个力气更大的人去攻击他 
 

注



 。又如一个名叫波利乌斯的战车角斗士在某一天的竞赛会上把一个自己的获胜奴隶解放了，人民为此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卡里古拉急不可耐地冲出大竞技场，以致踩着了自己的托加袍边，一头栽下台阶，他怒不可遏地吼道：“一个统治世界的人民给一个闹着玩的角斗士的荣誉比给神圣的皇帝们或现在还与他们坐在一起的他——卡里古拉本人的荣誉还要高。”

XXXVI. 他既不珍惜自己的贞操，也不珍惜别人的贞操。据说他与马尔库斯·雷必达、哑剧演员麦尼斯特及某些人质都有不正常的关系。一位执政官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瓦列利乌斯·卡图鲁斯公开说，他曾奸污过皇帝，并在同性恋中搞坏了自己的身体。且不说他与姐妹们的乱伦以及众所周知的和荡妇皮拉利斯打得火热的关系，他几乎亲近过所有有身份的妇女。他通常邀请那些妇女和她们的丈夫一起来进餐； 当她们从他的餐榻跟前走过时，他像购买奴隶一样，仔细地盯着，从头到脚审视她们，如果有谁害羞低着头，他就用手托起她的脸蛋来看；然后一产生欲念他便走出餐室并召来他最喜欢的一个；过了一会儿回到餐室时，脸上还挂着满足的神情，并当众称赞或批评她，细述她肉体的优缺点和床上行为。有些丈夫没来的，他便以这些丈夫的名义亲自给这些妇女送上一纸休书，并吩咐把这载入官方记录。

XXXVII. 在奢侈方面，他花钱比最无节制的浪费者还要浪费，他想出了一种新的洗澡方法和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与饮料——用热的或冷的香油洗澡，饮用溶解于醋中的珍珠，给客人分发金子做的面包和肉块，并且说，人应该要么过一个穷人的俭朴生活，要么就过帝王的生活。他甚至一连好几天从朱里乌斯长方形会堂 
 

注



 的屋顶上向平民抛撒大量的钱币。他还建造十排桨的利布尔尼快船 
 

注



 ，船尾饰以宝石，帆是彩色的，船上附设巨大的浴池、游廊、宴会榻，甚至种植各种各样的果树和葡萄；他可以白天坐着这些船，斜倚宴榻，在歌舞声中游弋于坎佩尼亚海岸。他建造别墅和乡间住宅，不论花多少钱，一心想的只是做人们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因此他把防波堤一直筑到风急浪高的深海里去，在最坚硬的燧石山岩上开凿隧道，在高山上造平原，把山丘铲为平地；一切都要求惊人地快速办理，怠慢了就要处死。总之，大量的钱财，包括提比略·恺撒积聚的27亿塞斯特尔提乌斯，都被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挥霍殆尽。

XXXVIII. 他因这样耗费而变穷了，于是把注意力转向掠夺，采用复杂的最精心设计出来的诬告、拍卖和征税办法。凡祖先为自己和后代取得罗马公民权的，除了儿子一代外，他拒不承认其他任何后代享有这种公民权，他认为“后代”只指第二代；当人们把神圣朱里乌斯和神圣奥古斯都所发的证件拿给他看时，他将它们扔在一旁，说它们是过时的、失效的东西。有些人的财产后来因某种原因增加了，他指控这些人当初申报财产不实。如果有任何高级百夫长 
 

注



 从提比略即位时起，从未把提比略和他卡里古拉本人列于遗产受赠人之列，他就以忘恩负义为由宣布遗嘱无效；而对所有别的人，如果有谁表示，已经打算在自己死后让皇帝做遗产受赠人，他也宣布这人的遗嘱无效或作废 
 

注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大的恐怖，以致甚至有陌生人当众宣布指定他跟自己的亲友一起继承自己的遗产，做父母的指令他 
 

注



 和自己的子女共同继承他们的遗产。在这种场合，他认为他们在作了这种宣布之后继续活着是在戏弄他，于是给其中的许多人送去了毒药。他还亲自审理这种案子，并且预先规定一个他打算传审的人数，在没审完这么多人数之前不离开座位。他不能容忍任何最短的拖延时间：有一次他用一份判决书判决了40多个因不同原因受到指控的被告，并在卡桑尼娅 
 

注



 午睡醒后对她吹嘘说自己仅用她午休的这点时间就做了许多事情。

他举行拍卖会，把所有演出中剩下的东西都拿出来卖，还亲自规定价钱，并且把价码哄抬得很高，致使有些人在被迫买了东西之后倾家荡产，最后割断血管自杀。有一件事很有名，即有一次阿波尼乌斯·萨图宁坐在购买人的凳子上打起盹来，盖乌斯提醒公告人注意这位对他不时点头的前大法官，直到13个角斗士以900万塞维特尔提乌斯的价钱拍板卖给这个稀里糊涂的人时拍卖才最后收盘。

XXXIX. 他在高卢也曾举行拍卖会。他的姊妹们被判罪后，他把她们的衣服首饰、家用器具、奴隶甚至释放奴，都以高价拍卖掉了；他发现这种生意如此有利可图，于是写信到罗马去，叫把故宫 
 

注



 中的摆设全部送到他那里。为了运送这些东西，他征用出租马车和磨坊的牲口，致使罗马时常面包供应不足，法院里许多人因不能及时赶来出庭而败诉。为了卖掉这些家具，他不惜采用各种欺诈和哄骗的手段，有时责怪投标人吝啬，责怪他们比皇帝还富有而不以为耻，一会儿又佯装后悔竟容许平民百姓取得了皇家的用物。他听说一个外省出生的富人为了混进来参加皇帝的一次宴会，付给了分发请柬的人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对此一点没生气，因为和他共同用餐的荣誉是如此地值钱； 第二天这个富人参加了他的拍卖会，他派人送给这人一件小东西要他付给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并以皇帝本人的名义邀他共进午餐。

XL. 他征收前所未闻的新税。起初通过包税人，后来，因为这是个有油水的差使，改由近卫军百夫长和近卫军队长征收。没有哪一种商品、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纳税。食品不论在城里什么地方出售，一律征收固定的税；诉讼和审判，不论在哪里开庭，都征收有关钱数的1/40，如果有人不经法庭审判而私下让步或达成妥协，就要受罚；搬运工人交纳日工资的1/8，妓女交纳一次接客的价钱；这条法律还有一款补充规定：过去做过妓女或老鸨的，也得交这种税，即使后来正式结婚也不得免交。

XLI. 这种税法被宣布后（由于是口头宣布而不是书面公布的），很多人因不知道具体条文而触犯了它。最后在人民的坚决要求下，他书面公布了条文，但是字写得很小，挂在拥挤的地方，使人们无法抄下来 
 

注



 。他不择手段敛取不义之财，在宫中开妓馆；他拨出许多房间，摆设出宫廷的豪华气派，把一些已婚妇女和自由出身的青年陈列在那里。然后派出传令官去市场和长方形大会堂 
 

注



 邀请年轻人和老年人来寻欢作乐，给来人提供贷款收取利息，并让侍者当众记下他们的名字，把他们视为对皇帝收入作出贡献的有功者。他甚至不嫌弃从赌博中挣钱，通过弄虚作假和设伪誓的手段。有一次他把自己轮到掷骰子的权利让给了下一家赌者，自己走到天井里去；当他得知有两个富有的罗马骑士打从旁边走过时，立即吩咐把他们逮捕起来，没收了他们的财产，然后回到赌场上来，吹嘘说他从没赢过这么多。

XLII. 他的女儿出生后，他借口自己现在已不再是仅有作为皇帝的负担，而且又有了作为父亲的负担，开始要求人们向他捐献，为他的女儿筹集哺养费和嫁妆。他还宣布要接受新年礼物，元旦这一天他站在皇宫大门口，抓取各阶层人群满把满兜地撒给他的金币。最后他被一阵狂热所支配，想要体验一下接触金钱的快感。他在一块宽敞的地方放上大堆的金币，光着脚板在上面走动，或全身长时间地在里面打滚。

XLIII. 他只有一次军事的或战争的经历，而且还是凭一时的冲动； 因为当他去麦瓦尼亚城游览克里图姆努斯河源及其圣林时，有人提醒他必须补充他的巴达维人的卫队，因此他突然产生了远征日耳曼的念头。于是他立即从各地集结军团和辅助卫队，极严格地在各地征税，并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筹集各种军需供应品。接着便开始进军。行军有时是如此急促，以致近卫军大队为了赶上他不得不一反惯例，把军旗放在骡马背上。可有时他又慢吞吞地走，乘坐8人抬的肩舆，所过城镇要求居民先打扫道路，洒水压歇尘土。

XLIV. 一到营地，为了表示自己作为统帅的警觉和严格，他撤除了那些从各地带领辅助部队迟到的将军的职务，以示贬斥；在检阅部队时，他又裁撤了许多年老的高级百夫长，其中有的甚至距离退休只有几天时间，理由是他们年老体弱；他又申斥了另一些人的贪婪，把他们因军功而挣得的薪水削减到6000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他在这次出征中建立的唯一功绩不过是接受阿得米尼乌斯的投降。后者是不列颠人国王昔偌贝里努斯 
 

注



 的儿子，被父亲放逐，带着一小支军队逃到罗马人这里来；仿佛整个不列颠岛已向他投降了似的，他往罗马发出一封夸大其事的信，命令信使中途不得下车 
 

注



 ，要一直把信送到市心广场和元老会议厅，以便在复仇者马尔斯神庙 
 

注



 当着全体元老的面把信交到执政官手里。

XLV. 很快，由于找不到敌人打仗，他命令自己卫队中的几个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去，隐蔽在那里，到午后慌慌张张地跑来大呼小叫地说，敌人逼近了，于是他带着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和一队近卫军骑兵扑到附近的树林，把树上的枝丫砍掉，把它们装饰成胜利纪念柱 
 

注



 ，到天快黑时才回营。他大骂没有跟他去的人是懦夫、胆小鬼，对跟他去的人，即所谓胜利战斗的参加者们，则奖以一种新的饰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图形的花冠，他给这种花冠取名为“侦探奖” 
 

注



 。 又有一次，他命令把一些人质从学校里带出来 
 

注



 ，悄悄地让他们在前头先走，然后他自己突然离开宴会，带领骑兵从后面追上去，仿佛人质逃跑了。他把他们抓住，用镣铐锁着带回来。这一幕笑剧也表明了他胡闹、不知节制。回到宴席上时，有人向他报告队伍集合起来了，他建议他们就这样穿着盔甲入席饮宴。他还用维吉尔著名的诗句来鼓励他们：

坚强些，为了日后的好日子珍重自己。 
 

注





同时，他以一项愤怒的敕令斥责没有跟他一起出征的元老和人民，罪名是正当元首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厮杀时，他们却正在罗马狂欢饮宴，举办马戏和戏剧演出，在漂亮的别墅里享清福。

XLVI. 最后他似乎打算结束战争了，他把军队排布在大洋岸上，排上弩炮和其他机械，正当谁也不知道、谁也想象不出他想干什么时，他突然命令大家收集贝壳，把它们放在头盔和衣褶里。他把这些东西叫做“他要献给卡庇托尔和巴拉丁的 
 

注



 海上战利品”。他建造一座高塔作为他的胜利纪念碑，让它像法洛斯灯塔 
 

注



 一样，夜间用灯光给船只指引航向。他许诺赠给士兵每人100第纳里乌斯，似乎他已经表现出空前的慷慨，他高呼：“出发吧，快乐的人们!出发吧，富有的人们!”

XLVII. 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凯旋式。除了一些蛮族人的俘虏和逃犯外，他还从高卢人中挑选了一些身材特别高大的以及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配得上凯旋式的人”，还有若干酋长。他预定把他们用于游行队伍之中，不仅强使他们把头发染成红色，而且还要求他们蓄长发，教他们说日耳曼语言，取蛮族人的名字。他还把过去入海时乘坐的那些三列桨战船，大部分路程走陆路弄到罗马。此外，他还写信给自己的财务代理人，要求他们在准备凯旋式时尽量少花钱 
 

注



 ，但规格又要空前的隆重，反正全体居民的财产都在他的那些代理人支配之下。

XLVIII. 在离开行省之前，他想出了一个不可言状的凶残计划：消灭所有在奥古斯都死后哗变的军团，因为他们曾围攻过还幼小的他和他的父亲——作为他们统帅的日耳曼尼库斯。人们好不容易劝说阻止了他实现这个疯狂的计划，但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用什一抽杀法惩治这些军团士兵的坚决要求。现在他把军团士兵集合起来，不允许带武器、甚至不准佩戴短剑，然后用武装的骑兵把他们包围起来。但是他发觉许多士兵猜到了他的意图，正悄悄地去拿武器准备抵抗。于是他逃离会场，匆匆出发去罗马。现在他把自己的全部残忍转到元老院头上。为了制止使他受到很大屈辱的流言，他甚至对元老院进行公开的威胁，除了别的，他还埋怨似乎不曾给他以应得的凯旋式。其实不久前他还亲自禁止授予他荣誉 
 

注



 ，并声明违者处死。

XLIX. 当他在途中受到元老和骑士等级代表的迎接，他们请求他快点赶回罗马时，他暴跳如雷地说：“我要回罗马的，并且是带着这个回来的”，他拍拍腰间佩剑的剑柄。他还宣布：他这次回来仅仅是回到希望他回来的那些人身边，即骑士阶层和人民的身边，至于元老院，他将不再是它的一个公民和元首了。他甚至禁止任何元老来迎接他。因此他放弃或推迟了凯旋式，在他生日这天举行了一个小凯旋式进了城。他在作了4个月的恶，并且还在继续谋划着更大的罪恶时，突然离开了人世。例如，他已打算在首先杀死两个等级中的最优秀分子之后迁都安提乌姆，以后再迁到亚历山大里亚。这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的事实：在他的私人文件里发现了两个小笔记本，各有一个标题，一个叫做“短剑”，另一个叫做“匕首”，两个本子里都有他要处死的人的名字和记号；此外还发现了一个大木柜，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药，据说后来克劳狄把它们扔进了大海，毒性造成海鱼的死亡，这些鱼被潮水冲到附近的海岸上。

L. 他身材高大，脸色苍白，体形不匀称，颈项和双腿干瘦，眼睛和太阳穴凹陷，额宽眉蹙，头发稀疏、秃顶，体表多毛。因此，当他从跟前走过时，如果你从高处看他或者无意中说到“山羊”的，都被认为是犯了死罪。他的面部本已天生的难看和令人反感，他还有意使它变得更凶残，对着镜子做着各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可怕表情。

他在身心两方面都不算健康，童年时患过癫痫病，少年时虽然还算能吃苦耐劳，但不时地由于突然晕眩而几乎不能走路、不能起立、不能集中思想和不能抬头。他自己感觉到头脑错乱，有时想退休，以便清醒脑子。人们认为，他妻子卡桑尼娅给他吃了媚药，本意是激起他心中的爱情，但结果却使他失去了理性。特别使他痛苦的是失眠，每夜睡眠的连续时间不超过3小时，而且睡得不实，奇怪的梦境使他惊恐万状，比如有一次梦见一个海怪和他说话。他夜里大部分时间都睁开眼睛躺着，因此心情非常烦躁，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沿着长长的柱廊徘徊，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黎明，盼望着它的来临。

LI. 我有理由认为他身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两种缺点——极端的自信同时又过分的胆小——也是由于头脑有毛病的缘故。例如，他一方面非常藐视神灵，另一方面遇到一点点雷声和闪电就闭起眼睛、缩着脑袋，要是雷电声大一点，他就会从床上跳起来躲到床底下去。在西西里旅行时，他虽曾以各种方式嘲笑过各地的神迹，但当听到埃特纳火山 
 

注



 喷火发出隆隆声、看到烟尘喷流而出时，立即连夜逃出麦西拿城。他心里充满对蛮族人的恐惧。有一次他在莱茵河对岸乘坐马车穿过一个峡谷，周围是密密扎扎的士兵队伍，当听到有人说要是什么地方来了敌人就会引起恐慌时，他立即跳上马背，拼命奔回桥头。当发现桥上挤满行李辎重和随军奴仆时，他没有耐心等待，命令人们用手把他举起来从他们头上递到河对岸去。不久后，他听到了日耳曼人起义的消息。他准备逃跑，并备好了逃跑用的船舰，希望这样可以使自己宽心；一旦敌人打胜了，像当初钦布里人那样占领了阿尔卑斯，或者甚至像当初塞诺尼人那样 
 

注



 占领了罗马，他自己能以海外行省作为避难所。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后来他的凶手们才想起用谎言平息士兵的骚动 
 

注



 ，佯称他在听到打败的消息时因害怕而自杀了。

LII. 他在穿衣着鞋以及其他服饰方面不仅不像一个罗马人或一个罗马公民，而且常常不像一个男子汉、甚至不像一个凡人。他常常披着缀有珠宝的绣花斗篷、穿着紧身长袖上衣 
 

注



 、戴着手镯出现在人民面前；有时穿着丝绸 
 

注



 女袍；一阵子穿拖鞋或厚底鞋 
 

注



 ，一阵子又穿近卫军士兵穿的那种长筒靴，有时又穿妇女穿的便鞋。他多次蓄着金色的胡须，手持闪电、三齿叉、节杖——这些神的标志 
 

注



 ，甚至穿着维纳斯的神衣出现。他常常穿凯旋服，甚至在还没打过一次仗之前就如此；有时还穿亚历山大大帝的胸甲，这是他从他的石棺中取来的。

LIII. 在文化学习方面他最少注意知识，较多注重雄辩。他随时准备演说，特别是如果他有机会指控什么人的话。因为在愤怒时，他的思想和语汇特别丰富，还有他的嗓音和表情。由于非常兴奋他不能老站在一个地方，而他的话连站在最远处的听众也能听得很清楚。在要开始演说时，他威胁说要拔出夜间磨利的剑 
 

注



 。他鄙视纤巧雅致的风格，他批评塞内加——那时名气很大——的作品“只是些学究气的习作”和“没有石灰的沙子” 
 

注



 。他也习惯于对演说家的成功的演说词写答词； 他也为在元老院受审的要人写控告词或辩护词，并且根据自己的控告词或辩护词哪一种写得比较好而决定毁灭被告还是救护被告 
 

注



 ，这时他甚至会发出公告邀请骑士等级的公民进来听他演说。

LIV. 但是，他还非常热心地从事多种多样的其他技艺：角斗士、赛车者、歌咏者和舞蹈者 
 

注



 。他用实战的武器厮杀，在各地兴建的竞技场上表演驾驶战车； 他对唱歌和跳舞如此着迷，以致在全民演出时忍不住要应和着悲剧演员一起唱起来，在大庭广众间学着舞蹈者的动作，做着赞许的或责备的样子。似乎就在他被杀的那一天，他曾命令举行通宵达旦的庆典 
 

注



 ，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利用它的方便：在这种庆祝活动中允许从未登过台的人上场表演。他有时甚至夜间也跳舞。有一次，他在二更将尽之时 
 

注



 把3个执政官衔的元老召进宫来，使他们害怕得发抖，到达后他把他们安顿在舞台上，然后自己突然伴着响亮的笛声和踏板 
 

注



 的响声奔了出来，穿着女袍和长到脚跟的内衣，舞了几圈之后走了。他虽然多才多艺，但不会游泳 
 

注



 。

LV. 他无论偏爱谁、偏爱什么都会爱得发狂。他甚至在剧场里亲吻舞剧演员麦尼斯特。在麦尼斯特舞蹈时，如果有谁、哪怕发出最轻微的响声，他就会让人把他拖出去并亲手鞭笞他。一个罗马骑士发出了响声，他派一个百夫长命令这个骑士立即出发去奥斯提亚，乘船替他送一封信到毛里塔尼亚给国王托勒密去。信中写着：“请你对我派来的这个人既勿施恩也勿施恶。”他任命一些色雷斯人角斗士指挥自己的日耳曼人卫队。他减少姆尔米洛角斗士的武器 
 

注



 ，当其中的一个绰号叫“鸽子”角斗士取得胜利而只带了点轻伤时，他在他的伤处涂上了毒药，并从此称此毒药为“鸽药”——至少他在自己的毒药单上是这么写的。他十分热心地支持绿队 
 

注



 ，常常在他们的马房里饮食和过夜 
 

注



 ，在一次欢宴上他赠给一个名叫尤图霍斯的赛车手2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十分爱惜自己的一匹名叫“疾足者”的好马，每逢比赛前夕，为了使它的休息不受干扰，他派出士兵保持周围安静。他不仅为它造了大理石马厩，象牙食槽、给它披上紫色马被和戴珠宝项链，甚至还拨给它一处宫室，连同奴仆和家具，以便更讲究地以它的名义邀请和招待宾客。还听说，他打算任命它做执政官。

LVI. 在他这样癫狂和掠夺时，许多人想要他的命。在一个或两个密谋 
 

注



 败露后，其他的密谋因未能找到良机而正在延迟之中。有两个人 
 

注



 联合起来把事情办成功了，在皇帝的最有权势的释放奴和近卫军军官的默许下。这两种人 
 

注



 曾被指控暗中参与上述一个密谋，虽然这是诬告，但他们感觉到卡里古拉猜疑和仇视他们。因为当时他曾立刻把他们叫到一旁，拔出宝剑向他们宣布，如果他们也认为他该死的话，他就自杀，因而使他们遭到强烈的公愤。又，从那时起，他没停止过在这个人面前骂那个人的做法，从而造成他们的不和。

他们决定在巴拉丁竞技会上，在他中午出去时取他的性命。近卫军大队长卡西乌斯·卡瑞亚承担了主要角色。卡瑞亚已渐入老年，可是盖乌斯还是以各种方式侮辱他，嘲弄他女人气和娇气。当他向盖乌斯请示口令时，盖乌斯告以“普里阿普斯” 
 

注



 或“维纳斯”； 而当他为了什么事向盖乌斯致谢时，盖乌斯伸出手来让他吻，手上做出猥亵的样子和动作。

LVII. 有许多迹象显示了他死期临近。奥林匹亚的朱庇特神像——他已命令把它拆开运到罗马来——突然发出非常洪亮的一串大笑声，以致脚手架都被震坍了，工人们都逃散了；立刻一个名叫卡西乌斯的人出现了，说他在梦中被吩咐向朱庇特献祭一头公牛。3月15日卡普亚的卡庇托尔神庙遭到雷击，在罗马，宫廷门卫的住房也遭到雷击。找来了一些预言者，他们解释说，后一征兆预示危险来自警卫，危及主人，前一征兆预示将在从前的一次大谋杀的同一日子 
 

注



 又一个大人物将被谋害。占星者苏拉在盖乌斯向他询问自己的星相时也宣布，不可避免的死亡正在逼近。安提乌姆的幸运女神神谕也告诫他提防卡西乌斯。因此他命令处死了卡西乌斯·龙吉努斯，此人那时正任亚细亚总督。他忘了卡瑞亚的家族名也是卡西乌斯。他在被杀的前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天上未庇特的宝座旁，朱庇特用右脚尖踢他，把他踢倒在地。就在他被杀的当天，被杀前不多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被认为是预兆：在他献牲时，火烈鸟的血溅了他一身；哑剧演员麦尼斯特演了一出悲剧——从前悲剧演员奈奥普托勒姆斯在马其顿国王菲力浦被刺杀的那次竞技会上演过的那出悲剧；在一个叫做“洛勒奥鲁斯” 
 

注



 的喜剧里，因为主要演员在演逃跑时跌倒吐了血，几个候补演员争着表现自己精通此道，以致吐得舞台上到处是血；此外，还在排演一出由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表演冥间场景的夜戏。

LVIII.1月24日第7小时左右（41 A.D.），他犹豫是否该去用午餐，因为前一天东西吃多了胃还不舒服。但最后在朋友的劝说之下还是出来了。一些从亚细亚行省召来的参加舞台演出的贵族男孩，还在他出来时必须经过的那条隧道里排练，他走过时停下来看了排练，并且鼓励了他们。要不是第一演员说自己着凉感冒了，他或许已经回来并让演员重新开始。往后的经过细节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在他和孩子们交谈时，卡瑞亚从背后向他走过来，用剑深深地砍进他的后脑勺，并大呼“动手吧!” 
 

注



 接着阴谋的第二个参与者，近卫军队长科涅利乌斯·萨宾努斯从前面刺入他的胸膛。另一些人说，在参加阴谋的百夫长们赶走了群众后，萨宾努斯像士兵惯做的那样向皇帝请示口令，当盖乌斯答以“朱庇特”时，卡瑞亚大呼“让你的预言实现吧!” 
 

注



 当盖乌斯转过身来时，他用剑砍向盖乌斯的下巴颏。他倒下了，肢体痉挛着呼叫：“我还没死!”于是其余的人给了他30刀，结果了他的性命。因为大家都叫：“再给他一刀!”有的人甚至把刀戳进他的裤裆里。他的轿夫们最先听到喧嚷声拿着轿棍跑来援救，接着来的是他卫队中的日耳曼人，他们打死了若干凶手以及一些无辜的元老。

LIX. 他活了29岁，在位3年10个月零8天。他的尸体被悄悄地运到拉米亚家的花园 
 

注



 ，在仓促准备的火葬堆上烧了一半便埋了，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草土。后来他的姊妹们从流放地回来，把他掘出来，重新火化，安葬了。众所周知，在重新安葬之前，花园的看守人常常受到他鬼魂的惊吓，而在他被刺杀的那个屋里也没有一夜能让人睡稳而不闹鬼的，直到这屋在一场大火中被烧光为止。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卡桑尼娅和他的女儿，前者是被一个百夫长杀死的，后者是头被撞到墙上脑浆迸出而死的。

LX. 盖乌斯死后的时局，人们从下述事实可见一斑。甚至在他被杀的消息传出之后，人们还不能立刻相信他真的死了。人们疑心这消息是盖乌斯自己编造散布出来的，为的是试探人们对他的看法。密谋者也没能就继位者人选达成一致意见。元老院则一致企图恢复共和，执政官召集第一次会议不是在元老院会堂（因为它名叫朱里乌斯会堂），而是在卡庇托尔，有些元老发表意见时要求拆除“恺撒”们的纪念物，毁掉他们的庙宇 
 

注



 。但是人们首先注意到，并且指出，所有名叫盖乌斯的恺撒都是死在剑下的，从那个被杀于秦那时代的盖乌斯·恺撒起 
 

注



 。











[1]
 指卡里古拉。



[2]
 按惯例，在升任执政官之前还得经过营造官和大法官阶段。



[3]
 自杀而死。



[4]
 日耳曼尼库斯的作品保存下来的仅有一首描述星空的诗和若干希腊碑铭。



[5]
 古罗马个人间的友谊也像国家间的联盟一样，是一件社会的大事，因此废除友谊也有正式的契约。



[6]
 公元19年10月10日。



[7]
 痛恨神灵没有保佑日耳曼尼库斯长生不死。



[8]
 因为他们出生在这个不幸的日子里。



[9]
 “王中之王”本为波斯王的称号，后变成帕提亚王的称号，当时帕提亚国王是阿塔班三世。



[10]
 小爱神，裸体童像，两肩有翅，手持弓箭。



[11]
 即卡里古拉。



[12]
 麦瑟勒河流入莱茵河的汇合处，即今天的科布伦茨市。



[13]
 这类圣坛是纪念性的，不是用于献祭的。



[14]
 公报是一种报纸，内容包括政府的决定，元老院议事录的摘要，建设的消息和皇帝家事的信息。



[15]
 提布尔有献给赫库利斯的大庙。



[16]
 见VII。



[17]
 后来标准拉丁文中，“男孩们”为pueri，“女孩们”为puellae。



[18]
 Caligula（卡里古拉）源于Caliga（士兵穿的军靴），意为“小军靴”。



[19]
 据希腊神话，厄喀德那是地狱和大地女神的女儿，身体一半是女人一半是蛇，她又生了许多著名的怪物。法厄同是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他任性执拗，硬要驾驶太阳车，但由于控制不住，结果烧毁了地上的一切。



[20]
 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L节注。



[21]
 卡普里埃、爱那里亚、普洛西达三岛。



[22]
 一种古代魔术，写在书板上，送进神庙里。



[23]
 奥古斯都墓地，在马尔斯广场北部，靠近第伯河。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C.4。



[24]
 本为骑兵（45岁以下的现役骑兵）司令的头衔，奥古斯都把它授予C.恺撒和L.恺撒后，它就成了皇位继承人的称号，后来又被皇帝本人所僭用。——英译者



[25]
 执政官在向元老院提出建议时使用一定的套语开头，早先是：祝国家昌盛，后来是：祝皇帝幸运。——英译者



[26]
 这是副本，原件仍留着（30节），克劳狄销毁了它们。



[27]
 见《提比略传》，XLIII.1。



[28]
 克里莫提乌斯·科尔都斯，《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V.2提到过。



[29]
 比读《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II。



[30]
 公元14年提比略当政时把选举国家官员的权力最后由人民大会转归了元老院。卡里古拉想恢复从前的程序，但没有结果。



[31]
 利维娅根据奥古斯都遗嘱取得了朱里娅·奥古斯塔的称号。关于她的遗嘱，见《提比略传》，LI。



[32]
 拍卖税是奥古斯都为充实军费财库而开征的税项。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IX.2及注。税率在0.5％—1％之间。



[33]
 被囚在罗马当人质期间。



[34]
 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地区，靠近幼发拉底河。



[35]
 把一面镂有受奖人肖像的金盾奉献给神。据传，此种风俗源于公元前495年执政官阿比乌斯·克劳狄。



[36]
 古代意大利人崇祀牧人和牲畜保护女神柏勒斯的节日，时在4月21日，这是传说中罗马建城的日子。



[37]
 应该说最后三次连任。



[38]
 意译“青少年日”。比读《尼禄传》，XI.1。



[39]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X.5。



[40]
 按两队的颜色标志。



[41]
 即参赛者。



[42]
 在巴拉丁山丘西南坡上的一处房屋，正对着大赛车场。



[43]
 两地间的实际距离约3.6公里。苏维托尼乌斯说的3600步，约等于5.3公里，因而他夸张了数字。



[44]
 公元前480年波斯王泽尔士率大军进攻希腊，在赫勒斯滂用船搭起浮桥，让军马辎重从桥上渡过海峡。



[45]
 德鲁苏斯之子小提比略。



[46]
 著名的萨摩斯僭主，起初以运气好出名，后被叛徒出卖，公元前522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47]
 希腊本土在罗马帝国内被称为亚该亚行省。



[48]
 犹太国王阿格里巴和科马根尼国王安条奥库斯。卡里古拉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教他做国王”（狄奥59，24）。



[49]
 《伊里亚特》，II.204。



[50]
 卡拉古里统治时期，所谓的元首制已经变成绝对专制。这里说他想僭用东方国王的仪仗。——英译者



[51]
 即奥林匹亚的宙斯坐像，伟大的雕塑艺术家菲迪亚斯的作品。——英译者



[52]
 卡里古拉称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两神为自己的守门人（狄奥59，28）。



[53]
 作为拉丁同盟的保护神。



[54]
 为了祭司职务的荣誉，每个富人要付出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55]
 见《伊利亚特》，XXIII.724。这是阿雅克斯在单独决斗时对奥德修斯说的话。“举起”一词无疑是双关语。卡里古拉说的“把我举起来”意谓“把我举到天上去”。——英译者



[56]
 因为卡里古拉不仅和奥古斯都有亲缘关系，也和安东尼有亲缘关系，他的祖母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娅的女儿。



[57]
 尤利西斯，罗马神祇，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



[58]
 见本卷XV。



[59]
 为了说明和姊妹们乱伦有理，卡里古拉援引朱庇特为例，他视自己为朱庇特；但实际上他效仿了东方帝王之家的做法，这种婚姻在东方是常见的。



[60]
 公元30年的执政官。另见本卷LVII.3。



[61]
 罗马人习惯上指神名发誓。卡里古拉曾下令所有城市都尊奉德鲁西拉为神。在罗马，有20个男女祭司供奉她的神像，一个元老发誓说自己看见德鲁西拉升了天，因此受到重赏。



[62]
 德鲁西拉的丈夫。另见本卷LVI.1和注释。



[63]
 雷必达被处死后，阿格里皮娜和利维拉被流放到庞地亚诸岛，克劳狄即位后才被召回罗马。



[64]
 罗慕洛斯娶厄西利娅为妻，奥古斯都娶利维娅为妻，她们俩都已出嫁。



[65]
 直译：“不看记录犯人罪状的书板”。



[66]
 大概碰巧有这么一行人，两头的人都是秃头。以后“从秃头到秃头”便成了一句谚语。



[67]
 像赶着牲畜去祭神时的做法一样。



[68]
 大概是指科林门的“塔克文墙”，那个地方是专门活埋犯了罪的维斯塔贞女的。



[69]
 罗马公民信奉的个人人身保护神。



[70]
 比读狄奥59，25：“他下令处死卡西乌斯·斯特里努斯时，强迫犯人的父亲卡庇托努斯去刑场观看……，当后者问他能否闭起眼睛时，他命令连他也处死。”



[71]
 塞内加《论忿怒》，II.33详细记载了邀请一个父亲赴宴的事，此人是骑士巴斯托尔，他的儿子因脸庞好看、发式入时引起卡里古拉的忌恨。



[72]
 “无动于衷”（希腊文ἀδιατρεψία）是斯多噶哲学的美德，应用在卡里古拉身上就成了厚颜无耻（对舆论漠然视之）。——英译者



[73]
 科林斯海湾的一城市或爱琴海的一岛屿，两地都出产一种可医治疯病的药，名藜芦。



[74]
 阿西乌斯（Accius）：《悲剧》，203。——英译者



[75]
 暗示可以砍掉的。



[76]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II.1。



[77]
 见本卷XIX。



[78]
 见本卷LV.2及注。



[79]
 见本卷LV.2及注。



[80]
 献牲时屠宰者的助手用木槌或斧背击倒牺牲，然后由屠宰者割断牺牲的喉管。——英译者



[81]
 见本卷XXVI.1。



[82]
 他自己秃顶。见本卷L.1。——英译者



[83]
 科洛斯（巨大的，ϰολοσσο’ς）、厄罗斯（可爱的，ἔρως），两词合成。——英译者



[84]
 轻武装的角斗士。



[85]
 “涅姆王”是涅姆的狄安娜神庙的祭司。按古老的习惯，只有逃亡奴隶在单独决斗中打死前任祭司后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英译者



[86]
 basilica Julia（音译“巴西利卡”）罗马广场上的建筑。可作法院、商场等用途。恺撒时动工，奥古斯都时竣工。另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X.4。



[87]
 利布尔尼快船，见《尼禄传》 ，XXXIV.2注。这种船一般只有两排桨。别的文本作“用雪松造的”（de cedris）而不是“十排桨的”（deceris）。



[88]
 他们常常因战争掳获而致富，但无家室和子女继承遗产。



[89]
 宣布遗嘱无效，接着自然就是财产没收。



[90]
 卡里古拉。



[91]
 他的妻。



[92]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的宫室。除此而外卡里古拉另有增建。——英译者



[93]
 卡里古拉希望人们违犯条文规定，以便取得罚款。



[94]
 即“巴西利卡”，见XXXVII节注。



[95]
 奥古斯都所规定的数目的一半。见狄奥55，23。——英译者



[96]
 统治着不列颠南部的一个不列颠人的国王，首都在卡姆洛东，今之科尔切斯特。



[97]
 通常只有在日出前和白天的最后两个小时允许马车通过城市。——英译者



[98]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X.2。



[99]
 trophaeum或 tropaeum系把缴获来的敌人的武器挂在战场上或树上而成。



[100]
 exploratoriae源于exploratores（侦察兵）。



[101]
 日耳曼人领袖们的儿子在罗马人的学校里接受罗马式教育。



[102]
 《埃涅阿斯纪》，I.207。



[103]
 即卡庇托尔的朱庇特和巴拉丁的阿波罗。



[104]
 建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海港入口处，被誉为古代七大奇观之一。



[105]
 自然是指少花皇家财库的钱。



[106]
 这意味着提高元老院的权力，他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107]
 在西西里西部地区。



[108]
 见《提比略传》，III.2及注。



[109]
 拥护皇帝的士兵因听说皇帝被杀而发生骚动。



[110]
 这种衣服的正常款式是短袖。



[111]
 提比略当政时男人是禁止穿丝绸的。



[112]
 悲剧演员穿的。



[113]
 闪电是朱庇特的标志，三齿叉是海神尼普顿的标志，节杖是神使墨邱利的标志。卡里古拉手持这些标志意在自比于神。



[114]
 意即夜间构思好的演说辞。



[115]
 一些内容不连贯的教谕。



[116]
 即不管被告事实上是否有罪。



[117]
 悲剧演出中的歌唱者和舞蹈者。



[118]
 祭祀某一神，举行宴会、舞蹈和各种演出。——英译者



[119]
 半夜前后。罗马人把一夜分成4个更次。——英译者



[120]
 踏板（scabellum）系在舞蹈者的脚上，随着他们的舞蹈动作发出达达的响声。——英译者



[121]
 古代人们（尤其是希腊人），认为游泳是任何人都必须会的。



[122]
 可见他偏爱色雷斯人，不喜欢作为色雷斯人对手的姆尔米洛（鱼盔角斗士）。——英译者



[123]
 参加赛车的驾车人分为4队，分别以红、白、蓝、绿4种颜色作为标志。——英译者



[124]
 马房事实上像是一个俱乐部，包括赛车手的住房和马厩。——英译者



[125]
 公元39年雷必达和盖图里库斯的密谋。以及接着在公元40年的几次密谋。



[126]
 卡西乌斯·卡瑞亚和科涅利乌斯·萨宾努斯。他们背后还有以46年执政官瓦列利乌斯·阿西阿提库斯为首的一些重要元老。



[127]
 卡里古拉身边的被释奴和近卫军军官。



[128]
 果园之神，形象污秽。



[129]
 朱里乌斯·恺撒被刺也是3月15日。



[130]
 剧名取自戏中主角，一个著名的强盗首领。参见朱维纳尔8，186。



[131]
 这是献牲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屠宰者举起斧子问：“我可以动手吗？”祭司答曰：“动手吧!”这里是卡瑞亚对自己说。——英译者



[132]
 朱庇特是雷击和暴死之神。这句话意思是：“让你得到暴死。”



[133]
 在阿皮亚大道上靠近阿里西亚的地方。



[134]
 朱里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屋大维的庙宇。



[135]
 盖乌斯·朱里乌斯·恺撒·斯特拉波，公元前87年被刺身死。




第五卷 神圣的克劳狄传



I. 克劳狄·恺撒的父亲德鲁苏斯，起初名叫德基姆斯，后来改为尼禄，利维娅与奥古斯都结婚不到三个月（38 B.C.）就生下了他（因为结婚时她已有了身孕）。因此人们怀疑德鲁苏斯就是奥古斯都与利维娅私情的产物。无疑，下面这行诗在当时确是很快传开了：

幸运的人三个月就生得孩子。

德鲁苏斯在担任财务官和大法官职务期间，负责指挥里提亚战争，后来又指挥日耳曼战争。他是第一个游弋北方海洋的罗马将军（15 B.C.）。他动用大量人力在莱茵河那边开凿了几条至今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运河（12 B.C.—11 B.C.）。他甚至在屡战屡捷，已经把敌人远远地赶进荒凉的内地后还追逐不舍，直至看见一位比常人高大、操拉丁语的蛮族妇女的幽灵阻止他继续推进胜利时，才停止了追击。由于这些军功，他获得了佩戴胜利勋章举行一次小凯旋式的荣誉。大法官任期一满，紧接着他就当上了执政官，并重开战事，但死于自己的夏季营地（9 B.C.）。为此，这个营地被人们叫作“不幸的”营地。他的遗体由一些自由城市和殖民地的首领运到罗马，在那儿受到财务处会计官们的迎接，并被安葬于马尔斯广场。军队立一块碑纪念他，规定士兵们此后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日子围着纪念碑举行一次纪念性赛跑活动，高卢地区的城市则对纪念碑祷告和献祭。除了许多其他荣誉外，元老院决定在阿皮亚大道上为他建造一座饰有战利品的大理石凯旋门，授予他及其后代以“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人们普遍认为，他既是一个天生的民主派又是一个渴求荣誉的人；除了战败敌人，他还渴望获得“高贵的战利品”，因而经常满战场地，冒着极大的个人危险追逐日耳曼人的首领。他不隐晦自己一旦执掌大权想恢复过去共和政体的意愿。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有人敢于记载说他是奥古斯都的怀疑对象，说皇帝把他从行省召回，由于他没有立刻服从命令，便把他毒死了。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因为事实上，在他活着的时候，奥古斯都非常爱他，一直把他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定为自己的共同继承人，这一点奥古斯都曾在元老院宣布过。德鲁苏斯死后，奥古斯都对人民热情洋溢地赞扬他，祈求诸神使他的皇位继承人都能像德鲁苏斯一样，祈求诸神在他死时也让他能死得像德鲁苏斯那样光荣。奥古斯都不满足于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作为墓志铭刻在他的墓碑上颂扬他，而且还写了一篇散文回忆他的生平。

德鲁苏斯与年轻的安东尼娅生有好几个孩子，但仅有日耳曼尼库斯、李维拉和克劳狄三人活着。

II. 克劳狄于优鲁斯·安东尼和费边（阿非利加的） 
 

注



 任执政官那一年的8月1日（8月1日，10 B.C.），即那个城市第一次为奥古斯都奉献一个圣坛的日子 
 

注



 ，生于卢格都努姆，取名提比略·克劳狄·德鲁苏斯。后来，他哥哥被朱里乌斯家族收为养子，故而由他承袭“日耳曼尼库斯”的称号。当他还是婴儿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因各种各样无法解决的混乱而受到严重的伤害，以致身心两个方面都缺乏活力，甚至在他达到独立年龄时，人们还认为他没有处理任何公务或私人事务的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在达到自立之年后，他还处在受指导状态，处在监护人的监护之下；他在自己的一本书中抱怨自己这位监护人粗野，说他以前是个赶骡人的领班，监护的明显目标就是不论什么原因都尽可能严厉地惩罚他。也由于他体质虚弱，所以他违反先例，穿着斗篷主持自己与兄弟为纪念父亲而举办的剑斗比赛。在接受成人长袍这一天午夜时分，他被一乘肩舆抬到卡庇托尔，没有惯常的亲友护送。

III. 但是，从少年起，克劳狄就注重研读典籍，甚至不止一次地出版了这个或那个方面的著作。但即使这样，他还无法获得任何名誉，感到自己前途渺茫。

他母亲安东尼娅常称他为“只被自然开始而未被自然完成的怪人”； 
 

注



 如果她责骂某人呆笨，常常说这人“比她的儿子克劳狄还要愚蠢”。他祖母奥古斯塔最看不起他，几乎不和他讲话；要训诫他时也只用简短刻薄的几个字或通过别人口头转达。当他妹妹利维拉听说他有朝一日会做皇帝时，就公开大声祈祷说，罗马人民或许要遭遇一个不该得到的悲惨命运了。最后，为了再说明他叔祖父奥古斯都对他的看法，包括褒扬的和批评的，我从奥古斯都本人的信函中摘录了如下几段。

IV. “亲爱的利维娅，根据你的请求，我和提比略 
 

注



 谈论了有关在战神竞技会上对你的孙子提比略 
 

注



 该怎么办的问题。现在我们俩都同意必须根据他的情况从根本上决定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如果他是‘完善的’，或如所说的，是身心‘健全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应该像他哥哥那样的一步步一级级受到提拔呢？然而，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他身心发展不健全，我们就不该给惯于嘲弄和挖苦这类事物的人们提供既伤害他本人又污辱我们的把柄。如果我们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而不及早决定能否让他担任执政官的问题，那么我们一定将永远处在烦恼之中。至于你问我对当前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说，只要他同意听从他的亲戚西尔法努斯之子 
 

注



 的忠告，不至于做出使自己惹人注目和惹人笑话的事来，我就不反对让他主持战神竞技会上的祭司宴会。我反对他坐在圆形竞技场的皇家包厢里观看比赛，因为如果他坐在最前排必定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惹人注目。我也反对他在拉丁节里去阿尔班山或总的说待在罗马，因为，如果他可以与其兄长一起去那地方，为什么不该选他做罗马市长呢？亲爱的利维娅，我对你要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就整个这问题从根本上作出某种决定，以便从希望和担心之间的不断摇摆中解脱出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将我信中的这一部分送给我们的女亲戚安东尼娅一阅。”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你不在时，我将每天邀请小提比略 
 

注



 进餐，以免他单独与其朋友苏尔比基乌斯和雅典诺多洛斯进餐。我真希望他比较认真慎重地选择一个人作为自己举止、衣着、走路的榜样。这个可怜的家伙不幸运。须知，在重要问题上他思想集中的时候才能充分显示他性格中的高贵之处。”在第三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如果你的孙儿提比略的演说能以雄辩使我感到满意而不使我感到惊奇的话，亲爱的利维娅，就让我死了吧!我不明白，一个平常说话不清楚的人，怎能够在演说时清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呢？”

这之后，奥古斯都做出了如下决定，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没有给他任何公职，只派给他一个占卜师的职务，在遗嘱中甚至把他作为第三顺序继承人，放在旅外人之列，只分给他六分之一的遗产，留给他的遗赠也不超过8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V. 克劳狄伸手要官时，他叔父提比略授予他执政官装饰；当他固执地要求实际职位时，提比略仅用一纸便条答复道：“我已派人给你送去了40个金币过农神节和小雕像节”。此后，克劳狄终于打消了一切发迹的念头，整日无所事事，隐居到城外自己的家中和花园里，有时住在坎佩尼亚的一座别墅里。于是，由于终日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中间，除了以前的蠢笨名声外，又因酗酒和赌博受到指责。然而整个这一时期，尽管品行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些个人对他的注目和公众对他的敬重。

VI. 骑士阶层两次选他为代表团的团长去见执政官。一次是请求执政官允许他们把奥古斯都的遗体抬到罗马，另一次是在塞雅努斯倒台后被派前来向执政官致贺。他在剧场露面时，骑士们常常起立并脱掉斗篷。元老院也决定在抽签选举的奥古斯都祭司之外，增选他为奥古斯都的特别祭司。后来，他的房屋毁于火灾，元老院决定用公款为他重建一所房屋，还决定授予他以执政官的表决权 
 

注



 。提比略以克劳狄身体虚弱为由，取消了第二项决定，但许诺从自己的个人财产中弥补他的这一损失。但是，提比略去世时反把克劳狄列为第三顺序继承人，分给他三分之一的财产，给他约2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遗赠；此外，在自己遗嘱中向军队、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列数自己的亲属时，特别点到了他的名字。

VII. 只是他侄儿盖乌斯执政之初，正在想方设法博取良好声誉时，克劳狄才被许可获得高级职务，作为侄儿的同僚当了两个月的执政官。当他第一次带着执政官权标走进罗马市中心广场时，碰巧一只鹰飞过来落在他的右肩上。三年后，他抽签第二次被授予执政官职务，并几次代替盖乌斯主持节日竞技会，人民向他欢呼致敬：“祝皇帝的叔父幸福!”或“祝日耳曼尼库斯的弟弟幸福!”

VIII. 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没能使他免于受辱。例如，当他略迟于规定时刻来就餐时，就很难找到座位，要绕餐厅转一阵子才能找着。每当饭后就地睡着时（这是他的习惯），总有人向他抛橄榄核和枣核，有时候扮演小丑的人用皮鞭或木棒弄醒他。当他睡着打鼾时，人们常常把拖鞋套在他手上，让他被突然弄醒时用拖鞋擦脸。

IX. 他也遭遇过真实的危险。第一次就在他当执政官期间，那一次他差点被撤职，因为在筹划和建立皇帝弟兄尼禄和德鲁苏斯塑像时慢了一点。后来，他接连不断地遭到各种指控。指控他的不仅有外人，甚至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最后一次，当雷必达和盖图里库斯的密谋破产，他作为使节之一被派到日耳曼去向皇帝盖乌斯祝贺时，他真的遭到生命危险。因为盖乌斯很气愤派他的叔父作使节，好像他是一个需要监督的孩子似的。他的怒气的确很大，据一些作家记载，克劳狄一到，还没来得及脱下旅行服就被扔进了河里。此外，从那时起，在元老院作决议时，他总是执政官中最后一个发表意见，因为人们总是在所有其他人之后才征询他的意见以示轻视。一份有他签名的遗嘱被指控是伪造的。最后，为了谋得新的祭司职位，他被迫支付8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样一来，他的经济状况陷入紧张，无法归还所欠国库的债务。因此，根据没收法，他的财产按国库司库的指令被拍卖来填补亏空。

X. 克劳狄在以上所述的境况中度过了大半生。50岁那年，由于一个意外的好运，他做了皇帝（41 A.D.）。当刺杀盖乌斯的人托辞说盖乌斯喜欢独处，不让群众接近他时，克劳狄与其他一些人一起被撵，躲在一个名叫赫尔迈乌姆的公寓。不多一会儿，由于听到谋杀的消息而感到十分恐怖，他偷偷离开这里溜到旁边一座坚固的阳台上，躲进门帘里。当他卷缩那儿时，一个普通士兵从这里走过看到了他的脚，想知道那是谁，于是把他拖出来而认出了他。当克劳狄恐惧万分地跪在士兵的脚下时，这个士兵却高呼他为新皇帝。然后，这个士兵把克劳狄带到自己的伙伴那里，那些人当时正在那里瞎闹，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好。由于克劳狄的轿夫逃散了，士兵们只好让他坐在肩舆里轮流抬着他，嘻嘻哈哈地把他抬到营房里。克劳狄本人则怕得发抖，群众看到他时都可怜他，以为他是一个被拉去处死的无辜者。在壁垒里，他在士兵的保卫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虽然生命安全已可放心，但当皇帝的愿望却觉得渺茫，因为执政官、元老院和罗马城的步兵大队已经占据了罗马市中心广场和卡庇托尔，决心宣布普遍的自由。 
 

注



 当库里亚会议让保民官召唤他去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他捎去一句话：“我被武力和强制截留住了。”第二天，由于持不同政见的人互相争吵，元老院延迟了计划的实行，而聚集在会场周围的老百姓又要求个人统治，并明确地点了克劳狄的名字。这时，他才允许武装的士兵集会宣誓效忠他，并答应发给每人15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因而，他是第一个花钱收买士兵忠诚的皇帝。

XI. 克劳狄一俟权力巩固下来，首先关心的就是消除人们对这两天的记忆。因为在这两天里，人们认为统治的形式已经改变。因此，他发布敕令，宽恕和永远忘却这段时间里人们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他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参加密谋反对盖乌斯的人之中仅几个保民官和百人队队长被处死。这既是为了杀一儆百，也是因为据揭发他们也曾要求杀死克劳狄。然后，他注意起履行家族义务，把“凭奥古斯都的名义起誓”作为自己常用的最神圣的设誓用语。他决定授予祖母利维娅以神的荣誉，在竞技场的游行中让她的塑像像奥古斯都的一样坐大象拉的战车。他还给自己的父母献上国祭。此外，每年他父亲生日那天，他都在大竞技场举行赛会，给母亲的塑像以乘车通过大竞技场的敬意，授予她以“奥古斯塔”的尊名，虽然她生前曾拒不接受。为了纪念他的兄长，他借一切可能的场合赞誉他，在那不勒斯赛会上甚至上演一出希腊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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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纪念他，并根据评判员的决定，授予该剧桂冠。他也没忘了尊敬和感激地提到马尔库斯·安东尼。 
 

注



 他曾在一项公告里宣布，他尤其想要隆重地纪念他父亲德鲁苏斯的生日，因为这一天也是他祖父安东尼的生日。他使庞培剧场附近为提比略建造的大理石凯旋门落成了，这项工程是早些时候由元老院决定兴修的，但没有完工。即使对盖乌斯也不例外，虽然他废除了盖乌斯颁布的一切法令，但是禁止将盖乌斯的死亡之日作为节日庆祝，尽管这一天也是他即帝位之日。

XII. 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谦逊、不摆架子，不使用“英白拉多”（“皇帝”）作自己的头衔 
 

注



 ，拒绝接受过多的荣誉；他女儿订婚和孙儿生日时都不大操大办，仅仅家里人举行个仪式。除元老院同意外，他没有自作主张召回一个流放者。他从元老院获得了作为恩典的皇帝的特权——随身带近卫军队长或步兵队长进入库里亚会场，批准皇帝在各行省的代理人所作的司法判决。他在自己的私人田庄里举办集市也先向执政官申请。在高级长官审理案件时，他常常作为一个普通的陪审员坐在法庭上；在高级长官举办竞技演出时，他也与其他观众一道起立，用喝彩和鼓掌表示他的敬意。有一次当他坐在法官席上，平民保民官向他走来时，他向他们抱歉说，因为距离所隔听不到他们说话，所以请他们站起来说。

由于如此举止，他在短期内获得了人民的爱戴和忠诚。当消息传出说他在去奥斯提亚途中遭到伏击和伤害时，人民悲痛万分，且怀着极大的愤恨不断袭击士兵和元老院，认为他们是叛徒和谋害者。直到最后，一个、二个信使，后来是几个信使被高级长官带到船首形讲坛上向人民证实，克劳狄安然无恙，正在去那个城市的路上时，人民才平静下来。

XIII. 他一生遭受过多次陷害，诸如报私仇，密谋杀害，最后是内乱。一天午夜时分，一个手持匕首的平民在他的寝室附近被抓获；一次逮住了两名正在公共场所等着他的骑士等级的刺客；一个准备在他走出剧院时用杖形刀刺死他，另一个准备当他在战神庙献祭时用猎刀杀死他。演说家波里奥和麦撒拉的孙子阿西尼乌斯·盖路斯和斯塔提里乌斯·科尔维努斯密谋倚靠皇帝自己的许多奴隶和释放奴隶推翻他。达尔马提亚副将富里乌斯·卡米路斯·斯克里波尼亚努斯发动了内战，但在5天内被平定下去，因为参加叛乱的军团在迷信的恐惧中改变了主意。因为当他们被命令开拔到新的皇帝那儿去时，由于某种说不清楚的凑巧，鹰旗无法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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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旗也拨不起来，挪不动地方。

XIV. 除了第一次外，他还担任过4次执政官（42A.D.，43A.D.，47A.D.，51A.D.）。这次中前两次是连任，其余两次每次间隔4年。最后一次任职6个月，其他几次皆为两个月。第三次是接替一个死去的执政官，这对一个皇帝而言，是个没有先例的新鲜事儿。不论是在当执政官时还是不当执政官时，不论是在自己的还是在家人的周年纪念日，有时甚至在古老的节日和不利于办事的凶日，他都非常热心地管理司法。他不总是死扣法律条文，在许多案件中，他根据自己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来变通法律的宽严，例如，有人在民事法庭上因超过法律规定的要求而败诉，他允许重新诉讼，如果有人被判犯有极为可恨的罪行，他会从重处罚，把他们扔给野兽。

XV. 在听审和判决案件时，他的表现奇特地前后不一，有时细心机敏，有时蠢笨大意，偶尔还荒唐得像个精神病人。在审查陪审员名单时，他取消了一个人的陪审员资格。那个人本因多子女可以享受休假的，但因热心诉讼没提及多子女的事而还是出庭了。有一个陪审员遭到反对派控告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他抱怨说那案件不应归元首法庭审理，而应归普通法庭审理；克劳狄于是立刻命令把案件交给这个陪审员本人审理，并说，在影响到自己利益的案件中，这个陪审员的表现可以表明他在判决他人案件时能公正到什么程度。一位妇女不认自己的儿子，并且母子双方都提供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克劳狄命令她与那个年轻人结婚，以此使她承认了自己的儿子。每当诉讼的一方不出庭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判缺席者败诉，不考虑其缺席有无正当的理由。有一次遇到一个伪造遗嘱的案子，有人大喊应该砍掉伪造者的双手；克劳狄就立即命令叫一个刽子手带来刀斧和垫板。又一次在一件涉及公民权的案件中，律师们就被告应该穿罗马托加还是希腊斗篷争论不休，克劳狄似乎为了自夸公正，命令根据当事人是以原告身份说话还是以被告身份说话而随时更换服装。据说在审理一个案件时，他作了一个实际上已事先写成书面的决定：“我判决说真话的人胜诉。”所有这一切大大败坏了他的名望，使他遭到普遍和公开的蔑视。有一次皇帝从一个行省传呼一个人前来作证，但是这个人没有来，有人为他辩解，说了很长时间的“不能来”就是不说“为什么”不能来，只是在被问了一长串问题之后，他才说：“他有正当的理由：他死了。”另一个人在热情感谢皇帝允许被告辩护时补充道：“其实这也是常例。”我自己过去常常听老人们说，讼师们往往利用他的耐性，以致有时当他想要离开法庭时，他们不仅喊他回来，而且常常抓住他托加的袍边、有时抓住他的脚不让他离开。为了让人们不必对此诧异，我可补充一个事例：一个普通的希腊讼师在一次激烈的法庭辩论时竟对他说道：“你是一个老糊涂虫。”众所周知，有个罗马骑士被嫖娼中的对手陷害，犯有调戏妇女罪，当他看见被传作证的人是些最淫荡的妇女，而她们提供的证据还获得了承认时，他大声辱骂克劳狄残酷愚蠢，还用力把拿在手里的铁笔和字板砸向皇帝，重伤了他的面部。

XVI. 克劳狄还做过监察官（48 A.D.），此职在普兰库斯和保路斯之后（22 B.C.）很长时间里没有人出任过。他在担任此职期间暴露出自己的变化无常和动摇不定，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如此。在审查骑士资格时，他放过了一个品行恶劣的年轻人，只因为他的父亲担保说：“我对自己的儿子完全满意。”克劳狄便没再对他进行国家审查，而说：“他有自己的监察官。”对另一个因腐化私通而臭名远扬的人，他仅仅忠告他要收敛一点，或无论如何要谨慎点；他还对他说：“我有什么必要知道谁是你的情妇呢？”当他接受朋友的求情，擦去一个人名字上的审查记号后，他说：“就让痕迹还留着吧!”他从陪审员名单中勾掉了一个著名人物——希腊行省的首席公民，甚至剥夺了他的罗马公民权，仅由于他不懂拉丁文。因为他只容许用自己的母语，尽自己所能，不靠庇护人的帮助来报告自己的身世。他还取消了许多人的资格，其中一些人是意想不到地因受到新的指控，例如说他们没有向他请假就擅自离开了意大利，还有一个人仅仅因为在行省陪送一个国王时曾说到从前的那个拉毕里乌斯·波斯杜姆斯的案件：这个拉毕里乌斯·波斯杜姆斯曾为收回贷款跟托勒密去过亚历山大里亚；为此他被判了叛国罪。正当他还想取消更多人的等级资格时，他发现在大多数案件中被告是无罪的；更使他感到羞耻的是，由于他的告密者极端粗心，被他控告为禁欲、无子女或缺乏收入的那些人，被证明恰恰是结过婚、作了父亲或生活富有的人；一个被控告犯有自我摧残罪的人，脱掉衣服后身体上没有任何伤疤。当监察官期间，他还做了如下这些值得一提的事情：他在希吉拉里亚购买了一辆造价昂贵的银制战车，并看着叫人将之砸成碎片；有一次他在一天内发布了12项通告，其中包括如下两项：1.他建议，“当葡萄园果实累累时，要把葡萄酒桶及早准备好”;2.他告知，“紫杉树的酯汁是治蛇咬的最有效药物”。

XVII. 他仅指挥过一次战争，并且是一次无关紧要的小战役。元老院决定授予他胜利勋章，但他认为这个荣誉与帝王尊严不相称，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以获得真正的凯旋式，因而他挑选不列颠作为实现此目的的最佳地点；自神圣的朱里乌斯以来，还没有人再觊觎过这块土地，而那时，这个地方因罗马人没有把他们的叛徒交还他们而正处于骚乱状态。他从奥斯提亚渡海去那里，两次几乎被凶猛的西北风翻船淹死；一次在利古里亚海岸，另一次在靠近斯多卡得斯群岛的海面。因此，他从马西里亚一直走陆路到格索里阿库姆，再从格索里阿库姆渡过海峡，在没有发生战争或流血事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岛屿一部分地区的臣服（44 A.D.），在离开罗马城后的6个月内返回，并举行了隆重的凯旋式。为了让更多的人目睹这个壮观场面，他不仅允许各行省的总督来到罗马，而且甚至也让一些流放者来罗马；除了其他胜利纪念物，他还在巴拉丁皇宫的山墙上紧挨公民花冠的地方，挂上一个海军花冠以示他渡过并征服了海洋。他妻子美撒里娜乘坐一辆大车跟随在他的战车后面，跟在他车后的还有那些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勋章的人，他们全都步行，穿着紫边托加，只有马尔库斯·克拉苏·弗鲁吉例外，他身穿绣着棕榈枝的战袍，骑一匹披红挂绿的战马，因为他是第二次得到这个荣誉。

XVIII. 他总是十分关心城市公用设施和食物供应。当艾米利安纳 
 

注



 发生特大火灾时，他在迪里毕托里乌姆 
 

注



 待了两夜。当一队士兵和他自己的家奴扑不灭大火时，他通过高级长官从该市的各个区召来了普通市民，把装满钱的布袋放在他们面前，催促他们去救火，并当场付给每人适当的劳务报酬。当因长期干旱而食物匮乏时，一伙人曾把他挡在罗马市心广场中间斥骂他，向他投掷残剩面包，他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走后巷逃进皇宫。这次事件后，他想方设法为罗马筹集粮食，甚至在冬季也是如此。他答应商人们，如果因遭受暴风雨袭击而受到损失由他补偿，并保证他们得到一定的利润，给各种情况的人以建造商船的巨大利益。

XIX. 豁免公民的巴比乌斯——巴贝乌斯法义务，授予拉丁人罗马公民权，授予妇女生育四子特权。所有这些规定至今仍在实施。

XX. 他建成的公共工程虽然为数不多，但都是重要的、巨大规模的，主要有以下这些：由盖乌斯开始建筑的引水渠，富基努斯湖的排水道和奥斯提亚海港。至于后两项，他知道奥古斯都曾拒绝富基努斯排水道工程，尽管马尔西人曾一再请求修建；神圣的朱里乌斯曾不止一次考虑过兴建奥斯提亚港，但终因工程困难而放弃了。他用石拱建筑通过克劳狄引水渠——一处名叫卡鲁琉斯泉，另一处名叫库尔提乌斯泉和阿尔布狄格努斯泉——和“新阿尼奥河”把大量的冷水引进罗马城内，再分配给许多装饰华丽的水池。他着手兴建富基努斯湖排水工程，不仅是希望获得荣誉，也为了获得实利，因为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答应承担排干湖水的费用，只要在排干后能取得湖区的土地。他修成了长达3英里的排水道工程，所经山地有的要切断了通过去，有的要打隧道钻过去。这项工程虽然保持三万人不间断地施工，但还用了11年时间。他建设奥斯提亚海港时，在港口左右两侧建筑了弧形防波堤；在入口处前面的深水段修筑了一道拦波堤。为了打牢这道拦波堤，他把从埃及装来大方尖碑的那只船沉入了水底，用许多木桩稳固它，最后在其上筑起一座高塔，以亚历山大里亚法洛斯岛上的灯塔为原型，塔上的灯光夜间指引来往船只。

XXI. 他常常给人民以慷慨捐赠。他还多次举办了盛大的演出，不仅仅在老地方举办惯常的演出，而且还举办新发明的演出，恢复古代的演出，并且在前人没有举办过的地方演出。当火灾后重建的庞培剧场落成，他在剧场楼上的神庙里 
 

注



 献祭过后下来，穿过一排排鸦雀无声的观众座位来到乐队间的主席台上，在这里宣布演出开始。他还举办过百年竞技会 
 

注



 ，借口奥古斯都没到规定的百年就曾举办过此类活动，虽然他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写道：“百年竞技会在长时间中断之后，经过非常认真地计算过去了多少年头，奥古斯都恢复了其准时举行的传统。”当他的传令官按惯例郑重邀请人民参加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过去没有见过将来也不会再见到的”竞技会时，他的话受到不少嘲笑，因为以前看过的人有一些还健在，以前登台演出过的演员有一些也参加了这次演出。他还时常在梵蒂冈圆形运动场举办马戏竞技会，有时每场比赛之后穿插一个猎兽表演。他在大圆形运动场安上大理石栏杆和金色终点标杆——从前前者是用凝灰岩、后者是用木材做的——划出特别的座位给元老们，而他们从前是与其他人混坐在一起的。除了战车比赛外，他还在这里举办“特洛亚”游戏和“非洲”狩猎比赛，参加后者的是一队由队长和近卫军长官本人率领的近卫军，他也举办了帖撒利亚骑兵围绕竞技场追逐野牛的表演，当野牛跑得筋疲力尽时，他们就跳到牛背上抓住双角将其摔倒在地。

他在许多地方举行过许多次的剑斗士格斗表演：一类是为了庆祝他的即位日，每年在近卫军营房里举行的格斗表演，这类没有野兽和良好的设备。另一类是在赛普塔举行的通常、正规的格斗表演。在赛普塔也举行特办的表演，时间短，仅持续几天；他是第一个为这种表演取名为“食篮”的人，因为在第一次演出前他宣称“邀请人民去参加一个仿佛是临时决定的匆忙准备的聚餐。”那时，他觉得没有任何比这更熟悉、更自在的娱乐形式了，他甚至像平民群众一样，伸出左手，掰着手指高声念数奖给优胜者金币；他不时地向观众发表演说，催请他们作乐，称他们为“主人”，并且说出一些生硬的、不自然的笑话。例如，当观众要求他释放巴鲁姆布斯 
 

注



 时，他答应，“如果能捉到他的话”，他将交出他。但如下这件事他就处理得既及时又确当了，他应一个战车剑斗士的4个儿子的请求，授予该剑斗士以木剑 
 

注



 ，人民以雷鸣般的掌声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然后他立刻贴出布告晓谕人民，多生子女好处多；如他们已看到的，孩子们甚至可以给一个当角斗士的父亲带来好处和保护。他在战神郊原作了战争表演，表演如何攻克和洗劫城市，不列颠国王们如何降服，他本人如何穿着将军服装坐着发号施令。在富基努斯湖排水前，他进行了模拟海战。士兵们向他高呼：“皇帝万岁!将死的人向你致敬!”他答道：“不。”所有士兵认为这句话含有赦免之意，所以都拒绝打仗。他考虑了好一会，要不要用武力惩罚他们。但最后他离开皇帝宝座，一拐一拐地、难看地沿着湖岸快步奔跑着，一边劝说一边威吓，直到迫使他们出战。参加这次演习的一边是西西里舰队，一边是罗得斯舰队，各用12艘三列舰。一个银制的海神特里同，借助机械装置从水中升起，发出战斗的号角。

XXII. 在宗教仪式及平时和战时的习俗方面，以及关于罗马的和行省的所有阶层的地位方面，他都作了许多改革，恢复了一些古老的习俗，甚至树立了一些新的习俗。在接纳祭司进入各种祭司团时，他要他们先发誓才予以提名。他密切注意实行一种习俗：每当罗马发生地震时，他都要大法官召集大会，宣布放假。每当在卡庇托尔看到鸟的凶兆时，他都遵循进行祈祷的风俗。在命令所有的仆人和奴隶退出后，他以大祭司的身份站在船首形讲台上面向人民亲自主持这种祈祷仪式。

XXIII. 开庭理讼，过去分为冬季庭期和夏季庭期，他现在改为常年审理。信托案审理权过去惯常以一年为期授予罗马的高级长官，他开始长期授予，并扩大到行省当局。他废除了提比略在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中增加的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规定60岁的人不能生孩子。他制定了一条法律：执政官可以在正常程序之外为孤儿任命保护人；被高级长官流放出行省的人，也不得进入罗马和意大利。他自己还给一些人增加了一种新的惩罚，即禁止他们出城超过3里。

当他在库里亚会议厅准备处理特别重要的事情时，他坐在两个执政官之间，或保民官的长凳上。他给自己保留了批准请假出外的权力，以前这个权力属于元老院。

XXIV. 他甚至授予二级代理人 
 

注



 以执政官装饰。如果有人拒绝接受元老头衔 
 

注



 ，他就也取消他们的骑士身份。尽管他曾在即位之初宣布，只有五代之上的祖先 
 

注



 就已是罗马公民的人才准被选为元老，但他却让一个释放奴的儿子当选，只凭他先已被一个罗马骑士收为养子。后来，由于害怕批评，他声称监察官盲者阿比乌斯——他家族的奠基者——已经开了推选释放奴之子作为元老之先例；但他不知道在阿比乌斯时代以及后来一段时期内，Libertini这个字指的不是被释放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出生自由的儿子。他委任财务官举办角斗表演而不是主管铺路事务，在解除了他们在奥斯提亚和高卢的职务 
 

注



 之后，让他们重新负责管理农神庙的国库——这事曾一度归大法官或（如现今）前大法官主管。

他授予他女儿的未婚夫希拉努斯以凯旋装饰，而后者还是个孩子 
 

注



 。他非常轻易、非常广泛地给年龄大一点的人授予此类装饰，以至于人们以军团名义集体请愿，请求在授予军队指挥权的同时将凯旋装饰授予拥有执政官衔的副将，以免他们寻找理由发动战争。他还为奥鲁斯·普劳提乌斯举行小凯旋式。当普劳提乌斯入城时，他走出去迎接他；在后者去卡庇托尔和从卡庇托尔返回的路上，他一直陪着他，并让他走在路中间。他让盖比尼乌斯·塞古都斯用“卡赫乌斯”这个称号，因为他曾征服卡赫人——一个日耳曼人的部落。

XXV.他按下列顺序擢升骑士的军职：先任步兵大队长，后任骑兵大队长，最后当军团长官。他还设置了一系列的军职和一种预备性军职，这种军职被称为“编外的”，仅在遇有缺勤时兑现或仅为名义上的，他甚至让元老院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士兵进入元老的住宅向元老们致敬。他没收了那些冒充罗马骑士的被释奴的财产；把那些因无礼而受到保护人怨恨的被释奴重新降为奴隶，并向他们的辩护人宣称，他这是为了以后他们可以不再来向他控告自己的被释奴。当一些人因不愿花钱为自己奴隶中的老弱病残治病而将其弃于埃斯库拉庇乌斯岛 
 

注



 时，克劳狄发布命令，给所有这类奴隶以自由；如果他们病愈返回，不受其主人的控制； 如果有人宁愿杀死这样的奴隶而不释放他的话，就要被控告犯有谋害罪。他发布公告，规定旅行者穿过意大利各城镇只能步行、坐轿子或坐肩舆。他在普特俄利和奥斯提亚各派驻一个步兵大队以防止火灾。

他禁止外地出身的人使用罗马人的名字，至少是部落的名字 
 

注



 。他把那些冒充罗马公民的人斩首于埃斯奎林郊原 
 

注



 ，他把亚该亚和马其顿两个行省重新交给元老院管辖——提比略曾把它们划给元首自己管辖。他取消了吕西亚人的独立，因为他们内部发生严重纠纷；他恢复了罗得斯人的自由 
 

注



 ，因为他们已悔改了以前的过错；他永远免除了特洛亚人的贡赋，因为特洛亚人是罗马种族的奠基者。他宣读了一封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用希腊文写给塞琉古斯 
 

注



 国王的古代信件，他们在信中允诺和塞琉古斯国王结盟，只要国王能免除他们的亲族特洛亚人的一切苛捐杂税。犹太人由于在耶稣基督 
 

注



 的蛊惑下不断地制造骚乱，因而被他逐出罗马。他由于喜欢日耳曼人的天真自信，让他们的使节坐在舞台前的贵宾席上——这些使节原被领到普通群众的座位上，看到帕提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使节与元老们坐在一起时，他们便自己移动位置坐到剧院的贵宾座区，并抗议说他们的品格和地位一点也不低于别的种族。他彻底废除了高卢人中流行的残酷的、不人道的得鲁伊得伊仪式——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已禁止这种仪式在罗马公民中传播 
 

注



 ；另一方面，他甚至试图把厄琉息斯秘仪从阿提卡引进罗马，还由罗马国库支付在西西里重建了因年久失修而已成废墟的维纳斯——厄里西那 
 

注



 神庙。他在罗马市心广场与外国国王签订条约时，用猪作祭物，诵读作证祭司的古代信用判词。但是，在上述这些事情上，还有别的事情上，甚至他统治时期的一切所作所为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妻妾和释放奴的意志，他差不多总是并且在一切方面都根据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行事。

XXVI. 克劳狄早在未成年时就订过两次婚，第一次是与奥古斯都的曾孙女艾米利娅·雷必达，另一次是与利维娅·米杜里娜，她也姓卡米拉，是古代独裁官卡米路斯 
 

注



 家族的后裔，因为艾米利娅·雷必达的双亲是奥古斯都的政敌，故尚未结婚克劳狄就放弃了这门婚事。利维娅·米杜里娜由于身体欠佳，在选定举行婚礼的那天去世了。后来他与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结了婚，她的父亲曾因战功获得过凯旋式的荣誉。再后来他与埃利娅·培提娜——一个前执政官之女结了婚。但是，他先后离弃了这两个妻子；与培提娜离婚是因为一些琐事上的争吵，与乌姑兰尼拉离婚是因为她的丑事和有谋杀嫌疑。以后，他与表哥麦撒拉·巴尔巴图斯的女儿瓦列利娅·美撒里娜结了婚。但当他得知她除了有其他一些可耻和邪恶的行为外，她实际上已与盖乌斯·西利乌斯结过婚，并且当着证人签订过正式婚约，因而他处死了她，并且在集会时对近卫军宣布：他的每次婚姻结果都是失败的，因此，今后他将过独立生活，如果他说话不算数，情愿死在他们手里。然而，他并没能抑制自己立即另找新欢，甚至与以前被他抛弃过的培提拉或元首盖乌斯的未亡人罗利娅·保利娜同居。他受到阿格里皮娜的蛊惑挑逗——她是克劳狄之兄日耳曼尼库斯之女，和克劳狄有亲属关系，有权和皇帝接吻。——她利用这种机会和他亲近。在此后的第一次元老院会议上，他请一些元老出面提议，为了国家的利益要他与阿格里皮娜结婚，同时也允许其他人缔结类似的婚约——此前这种婚姻一直被认为是乱伦犯罪。几乎只隔了一天，他便与阿格里皮娜结了婚。像他这样，一个释放奴和一个百人队队长也缔结了类似的婚姻，他还和阿格里皮娜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是，除此而外，再没有发现别的人学他的榜样。

XXVII. 克劳狄与其中的三个妻子生有孩子，与乌姑兰尼拉生了德鲁苏斯和克劳狄娅，与培提拉生了安东尼娅，与美撒里娜生了屋大维娅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起初取名日耳曼尼库斯，后来改为不列塔尼库斯。德鲁苏斯在即将成年时死于一次游戏：他把一个梨子抛上天，然后张口去接，不料梨子塞住喉咙使他窒息而死；而几天前，克劳狄才为他同塞雅努斯之女订了婚。这使我越发怀疑一些人的说法：德鲁苏斯是被塞雅努斯谋杀的。克劳狄娅是他的释放奴包特尔和乌姑兰尼拉所生之女，是在克劳狄和乌姑兰尼拉离婚后5个月内出生的（20 A.D.）。尽管克劳狄已开始抚养她，但仍然命令让她赤身裸体地待在其母的门槛上，并否认她是自己的女儿。他把安东尼娅嫁给伟大的格涅乌斯·庞培，后来改嫁给福斯图斯·苏拉，这两个年轻人都是贵族出生。屋大维娅先和希拉努斯订过婚，但后来克劳狄把她嫁给了自己的养子尼禄。不列塔尼库斯出生于克劳狄即位后第二十天和担任第二任执政官期间。（42 A.D.）在他还年幼时，克劳狄常抱着他，在集合时把他介绍给士兵，在竞技会上介绍给人民。他让他站在自己的膝盖上，或托在伸出的双手上，祝福他吉星高照，群众也鼓掌表示祝福。在他的女婿中，他收纳尼禄为养子，但拒不收养庞培和希拉努斯，还把他们处死了。

XXVIII. 在他的释放奴中，他特别关心阉人波西得斯，甚至把他和参战士兵一样看待，在不列颠凯旋式上赠给他无锋尖的长矛。他同样喜欢菲利克斯，让他在犹太行省指挥步兵大队和骑兵大队。他成了三位女王的丈夫。他也喜欢哈帕克拉斯，授予他坐肩舆出入罗马城和举办公共娱乐活动的特权。他更喜欢波里比乌斯——他的文学顾问，常给他走路时夹在两位执政官之间的荣誉。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他的秘书那尔奇苏斯和财政大臣巴拉斯，乐意通过元老院法令授予他们荣誉，不仅赠与他们大量钱财，而且授予他们财务官和大法官装饰。此外，他允许他们用劫掠的办法敛集大量财富，以致有一次，当他抱怨国库空虚时得到一个俏皮的答复：只要他加入他的两个释放奴隶的团伙，他就会有足够的钱财。

XXIX. 如上所述，由于处在这些人及他的妻妾们的控制下，所以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像是一个国家元首而像是一名仆人，他根据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利益、愿望甚或兴致授予荣誉、任命军事指挥官，给予赦免或施加惩罚，他本人对此大都甚至什么都不知道。不必逐一细说不太重要的小事（诸如不履行他承诺的奖励、取消他的决议、公然假冒他的任命指令，甚或公开篡改他已发布的命令等），只说重大的就有：他根据莫须有的控告处死了他的岳父阿庇乌斯·希拉努斯以及德鲁苏斯的女儿朱里娅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朱里娅，并且不给他们以辩护的机会。他还处决了大女儿的丈夫格涅乌斯·庞培和小女儿的未婚夫鲁基乌斯·希拉努斯。在这些人中，庞培是在娈童的怀抱中被刺死的，而希拉努斯被迫在1月1日前4天辞去了大法官职务，在这一年之始，也就是克劳狄和阿格里皮娜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结束了他的生命。克劳狄处死了35名元老、300多名罗马骑士。他如此草菅人命，以致有一次一个百人队长报告他一个前任执政官已被处死，他的命令已被执行，他却回答说没有下达任何命令。但是，他还是追认了这个行动，因为他的释放奴称士兵们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为了急于替皇帝报仇而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下这件事是完全不可信的：在美撒里娜与其情夫西利乌斯结婚时，他作为证人之一亲自在他们的婚约上签了名；他之所以做出此举是因为他被劝说，似乎这个婚姻只是一场假戏，目的在于避免和转嫁由某些迹象表明正威胁着皇帝本人的危险。

XXX. 他在站着或坐着、特别在躺着时，具有庄重高贵的外貌，因为他身材魁伟结实，面孔迷人，头发花白，脖颈很粗。但是，他走起路来瘦弱的双膝支撑不住他的上身。他无论在工作还是休息时，许多动作都显得不像样，他笑的模样相当难看，动怒的神态更令人生厌，常常口吐泡沫，流鼻涕，说话结巴，脑袋不停地摇动，特别在他不尽力控制的时候。

XXXI. 尽管他以前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当上皇帝后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他说的几乎逼他自杀的几次胃痛外。

XXXII. 他惯常在十分宽敞的地方频繁地举行盛大的宴会，因为常常要同时招待600名宾客。他甚至在紧靠富基努斯湖出水道的地方举行宴会，有一次由于湖水泛滥淹没了这个地方，他差点儿被淹死。每次宴会他都邀请自己的孩子与显贵人家的子女一道进餐，根据古时的习俗，让他们就餐时坐在躺椅靠背上。有一次他怀疑一个宾客偷走了一只金碗，第二天再邀请他时，他把一只黏土烧制的茶杯放在了他的面前。据说他甚至想过发布一项特别的通告，允许宴会上放屁，因为他知道有人由于不好意思忍得生了病。

XXXIII. 他时时处处贪吃贪喝。有一次他在奥古斯都广场主持审判，嗅到战神庙里为萨利祭司们准备的饭菜香味时，他离开法官席，径直朝祭司们的地方走去，在他们的餐桌旁坐下来。吃饱喝足后很快就仰面躺下睡起觉来，张着嘴巴，嘴里插上一根羽毛以助消化，睡足醒来后才离开餐桌。他每次的睡眠时间很短，通常在午夜前醒来；因此有时他白天主持庭讯时也打瞌睡，律师有意提高嗓门才好不容易使他醒来。他对女人好色无度，对男色绝对无动于衷。他极喜欢赌博，甚至写过一本有关赌博艺术方面的书；他还坐在车上一边走一边赌博，并在车上安上了一块牌板以防止别人干扰他的赌博。

XXXIV. 他残酷、嗜血好杀的本性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对于杀父罪他总是要求当着他的面立即对犯人进行拷问和惩罚。有一次在提布尔时他想亲眼看看用古代方式处死犯人的情景，但在犯人已被捆绑到行刑桩上时却找不到刽子手；于是，他派人到罗马城里去找刽子手，耐心地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在格斗表演中——不论是他自己主办的或别人主办的——偶尔摔倒在地的角斗士，尤其是渔网角斗士 
 

注



 ，他都下令杀死他们，因为他想看看他们临死时的面部表情。当一对角斗士相互杀伤致死时，他立刻命令用他们的剑为他做几把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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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喜欢狩猎戏和午间的角斗。为此，他常常一大早就去竞技场，到中午人们散去吃午餐了，他还坐在那儿。除事先选好的角斗士外，他还由于一些不足道的或偶然的原因而把一些别的人，如木匠、操作工或诸如此类的人——如果机械装置、梯子或别的诸如此类的东西出了问题的话——派上场角斗。有一次他甚至强迫自己的一个侍从连衣服也不换就穿着托加袍上场进行决斗。

XXXV. 他最为胆怯和缺乏自信。即使在当政之初，正如我们说过的，他极力表现出平易近人，但出去参加宴会时也总是由手持长矛的士兵围护着，由士兵侍候而不用仆人侍候。每逢看望一个病人，总要事先搜查病房、枕头和床单，总要抖了又抖，搜了又搜。后来，甚至早晨来向他请安的人也一个不漏地都要接受最严格的搜身。事实是，直到后来他才勉强放弃粗暴地对妇女和男女儿童搜身，不再禁止侍从或书吏携带装有书写用笔或刻字用笔的盒子。卡米路斯 
 

注



 开始革命时，确信对克劳狄可以用恐吓而不必用武力达到目的。结果真的，当他给皇帝写了一封傲慢无礼的恐吓信，命令皇帝退位去过隐居生活时，克劳狄真的把一些重要人物召集起来，讨论是否应该照办。

XXXVI. 一些关于密谋的传闻竟使他如此惊恐，以致想到退位。像我前面提及的，在他祭奠时，在他附近抓到了一个手持匕首的人，他便匆忙地差传令官召集元老院会议，痛哭流涕地哀叹自己的命运，说自己没有一片安全之地。之后，他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对美撒里娜的热烈爱情也变冷了，这倒不是因为她的不守妇道使他丢脸，而主要是害怕危险，他以为她的情夫西利乌斯在觊觎皇位。为此，他做了一次胆小鬼的可耻逃跑，躲到兵营里去，在去兵营的路上他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询问皇位是否还安全。

XXXVII. 无论告密的根据多么不足，也不论告密人多么不可信，只要有一点点疑心，他都急于自卫和复仇。有一次发生了一件讼案，诉讼的一造早晨去向克劳狄请安时，把克劳狄拉到一边，说他梦见克劳狄被一个人杀害了；过了一会儿，他假装认出了梦中的那个杀人者，并把一个走过来送呈文的人，即诉讼的另一造指给克劳狄。于是，克劳狄立即好像是在现场似的逮捕了那个人，并把他处死了。据说，阿庇乌斯·希拉努斯也是这样被处死的。美撒里娜和那尔奇苏斯串通了陷害阿庇乌斯，那尔奇苏斯在黎明时假装惊惶失措地冲入主子的寝室，告知说自己梦到阿庇乌斯袭击皇帝；美撒里娜故作惊讶，说她也连续好几夜做过同样的梦。一会儿之后，根据事先安排，有人报告说阿庇乌斯朝皇帝冲来了。其实他是前一天接到命令要他这个时候来见皇帝的。这下子，似乎那个梦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皇帝下令立即对他起诉，并处以死刑。

克劳狄第二天毫不犹豫地向元老院叙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并感激地赞扬自己的这个释放奴 
 

注



 在梦中都注意保护他的安全。

XXXVIII. 他意识到自己容易动怒和怨恨，当在一项公告中为之辩解，并对两者作了区分时，他保证前者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且不会有害，而后者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他曾严厉训斥奥斯提亚的人民，在他进入第伯河时没有派船迎接他，这简直（如他自己所说的）等于把他降为普通士兵；然后，他又突然宽恕了他们，并差点儿为此向他们道歉。他亲手推开公共场合中不合时宜地走近他的人。他还在不经法庭审讯的情况下，流放过一名财务官的书吏和一名大法官衔的元老，虽然他们是无罪的。前者，只是因为在克劳狄即位之前在法庭辩论中反对克劳狄走得太远了；而后者，即那位元老，只是因为在当营造官时，处罚了克劳狄田庄的房产承租人（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出卖熟食的法律），并责打了出面袒护他们的田庄管家。克劳狄甚至为此剥夺了营造官监督饮食店的权力。

他也不隐瞒自己的愚蠢，在一些简短的演说中，说自己在盖乌斯统治时期故意装傻，否则他就不能活下来而有目前的地位。但是这话没能令任何人信服，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不久便出版了一本题为《愚人的发迹》的书，内容是说没有人会假装傻瓜。

XXXIX. 除此而外，人们对他的走神和发呆或用两个希腊词，即μετωρία和'αβλεφία——感到吃惊。例如，在处死美撒里娜之后，有一次他坐到桌旁不久便问道，为什么皇后没有来。他判了许多人死罪，但就在第一天，他召集他们商讨问题，或与他们游戏；当他们没有及时到场时，他派信使责怪他们贪睡。当他正准备不顾习俗地娶阿格里皮娜为妻时，他却在每一篇演说中都称她为自己的女儿和他养大的孩子，说她是在他的怀抱中出生和抚养成人的。而当他正打算收养尼禄时，似乎他在已有一个成年儿子的情况下再收一个养子，为此受到的谴责还不够多，他还不止一次地大声说，还不曾有过人通过收养关系进入克劳狄家族。

XL. 简言之，他经常说话做事心不在焉，使人觉得他不知道或不明白自己是谁，正在和谁说话，以及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话。当关于卖肉者和卖酒人的辩论正在库里亚会场进行时，他大声喊叫：“请问，没有牛肉谁还能生存。”接着描绘了早年他常去买酒的那些老酒馆的许多好处。他支持一个人做财务官的候选人，他的理由之一是此人的父亲曾在他生病需要冷水时给了他冷水。一次，关于一个被招来元老院的证人，他说：“这是我母亲的释放女奴，一个侍女，但她一直把我看作她的保护人；我之所以提这事，是因为现在我家里还有一些人不把我看作他们的保护人。”奥斯提亚的人民向他请愿时，他在法庭上勃然大怒，大声叫道，他没有必要答应他们的请求，如果大家都有自由，他当然也应该有。事实上，他每天并且几乎是每时每刻说话时都要加上这一类的话：“怎么!你把我看成特勒革纽斯 
 

注



 了？”“尽管胡扯吧，可是别动手”，以及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的话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成体统的，更何况是一个既不缺乏文才又不缺乏口才的元首，一个总是在潜心研读典籍的人呢。

XLI. 在提图斯·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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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导下，在苏尔比基乌斯·弗拉乌斯的直接帮助下，克劳狄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撰写历史。当他第一次面对大量听众朗读自己的作品时，由于他自己不好，降低了听众对他作品的兴趣，故而他没能把作品读完。问题在于朗读刚开始，一个肥胖的家伙坐断了几张长椅，引起哄堂大笑；笑声虽然平静下去了，但克劳狄自己还不时地想起这件事，并情不自禁地发笑。在位时他也写了许多东西，经常请职业朗读者朗读。他以独裁者恺撒之死作为自己所写历史的开端，但后来推迟了时间，改为以内战结束作为所写历史的起点，因为他看到不能自由真实地叙述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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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事件，他的母亲和祖母都责怪他这样写。他叙述前一时期历史的书仅留下2卷，记叙后一时期历史的书留下41卷。他还撰写了一部8卷的自传，写得不是不雅而主要是条理不清。此外，他还写了《为西塞罗反对阿西尼乌斯·盖路斯之辩护词》，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他创造了3个新字母，把它们加到字母表中，主张这3个字母是必不可少的。他即位之前，就发表了一本有关这个字母的论著；即位之后，他轻而易举地在实际应用中将之推广。这些字母或许至今仍然可以见于许多书籍，公报和公共建筑物上的铭文中。

XLII. 他一样注重研究希腊语，在任何场合都声称自己重视希腊语及其优势。他对一个既会希腊语又懂拉丁语的蛮族人说：“因为你掌握了我们的两种语言。”为提请元老院元老们重视亚该亚行省，他宣布由于学术上的联系这个行省在他心目中特别亲切。在元老院答复希腊使节时，他常常全篇地使用希腊语。事实上，他爱在法庭上引用荷马的诗句。每逢他惩办了一个敌人或密谋者时，如果近卫军队长来向他请示口令，他一般都答以如下一句诗：

击退先袭击你的人。 
 

注





最后，他甚至用希腊语写历史著作，有20卷本的《伊特拉里亚史》和8卷本的《迦太基史》。因为这些作品的缘故，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博物馆被并入老的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并规定，每年在一个馆里朗读他的《伊特拉里亚史》，在另一个馆里朗读他的《迦太基史》，由专门的诵读者轮流采用公开朗读的方式从头至尾地朗读。

XLIII. 晚年，他对与阿格里皮娜结婚及收养尼禄为子表现出明显的后悔。有一次当他的释放奴们称赞他在前一天审判一名犯通奸罪的妇女时惩办了她，他说自己也命中注定妻子都是不正经的，也都受到了惩罚。以后不久，他看到不列塔尼库斯时紧紧抱住他，希望他快快长大成人，接受父亲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的解释，并用希腊语对他说：“治伤还需伤害人”。他在表示打算授予不列塔尼库斯成人长袍（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其身高证明他已有资格穿成人长袍）时还说：“罗马人民终于获得了一个真正的恺撒。”

XLIV. 此后不久，他立下遗嘱，加盖所有高级长官的印章密封起来。在他得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阿格里皮娜终止了他。因为这时阿格里皮娜不仅自己心里有数，而且还有许多告密人揭露了她的不少罪行，使她心神不安。

普遍认为克劳狄是被毒死的，但是是谁、在什么时间投毒的？对此，人们的说法不同。有些人说投毒者是他的试食员——阉人哈洛图斯，时间是他在城堡上与祭司一起进餐的时候；另一些人说，是在一次家庭晚餐上，阿格里皮娜在他特别爱吃的一盘蘑菇中放了毒药，然后亲手送给他。至于吃下毒药后怎么样，说法也各不相同。许多人说，他一吞下毒药就变成哑巴，受了整整一夜的折磨，天亮时一命呜呼。一些人说，他先是人事不省，然后把装得太多的胃里的东西通通吐了出来，而后投毒者再次下了毒，或许是放在稀饭里，伪称吐空之后必须吃点东西才有精神；或许是灌肠时喂进去的，似乎他饮食过量，需要排泄以减轻肠胃负担。

XLV. 有关继承人的一切事项安排妥当后，他死亡的消息才公布于众。因此，为祝他平安而许愿的活动照旧进行，似乎他还在病中；喜剧演员仍被召入宫，似乎元首要看喜剧解闷。他驾崩于阿西尼乌斯·马尔采鲁斯和阿奇利乌斯·阿维奥拉执政年的10月13 日（10月13日54A.D.），享年64岁，在位14年。他享受了王者的葬礼，名字被列为神灵。尼禄当政后忽视并最终取消了这个荣誉，但后来韦伯芗又恢复了他“神圣的”荣誉称号。

XLVI. 他死亡前的主要征兆如下：天空中出现一颗通常叫做彗星的长尾扫帚星，他父亲德鲁苏斯的坟墓遭到雷击，那一年有许多大小长官先他而死。而且，他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行将归天，并且对此毫不隐瞒。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在临终的那个月份才任命了执政官，而在此之前，他本应宣布任命但没有这样做。在最后一次出席元老院会议时，他在谆谆告诫两个儿子要和睦相处之后，恳求元老们关心这两个年幼的孩子。最后一次出席法庭时，尽管所有听众都祝愿他化凶为吉，但他仍一再说自己的寿命已到尽头。





[1]
 或译“阿非利加努斯”。



[2]
 指公元前12年8月1日。克劳狄生于公元前10年8月1日。



[3]
 古罗马人流行的一句话：“人由自然始，智慧完成之”（Natura hominem inchoat，sapientia perficit）。



[4]
 皇帝提比略。



[5]
 指皇帝克劳狄。



[6]
 指克劳狄的妻子普劳提娅·乌姑兰尼拉的兄弟。



[7]
 也是指克劳狄。



[8]
 元老院表决时总是先询问有执政官衔的元老的意见。



[9]
 即恢复共和制，取消帝制。——英译者



[10]
 可能是他的兄长日耳曼尼库斯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一。



[11]
 他的祖父。



[12]
 奥古斯都最先使用“英白拉多”代替自己的原名“盖乌斯”，后来尼禄也这样做，从韦伯芗起，所有的皇帝都这样做了。



[13]
 在军团的旗帜银鹰上饰以花环，涂上香膏，预祝胜利和军功。



[14]
 罗马城北一郊区，在塞维亚（Servian）城墙外。——英译者



[15]
 战神广场（马尔斯郊原）一所大建筑物，是选举时投票的地方。——英译者



[16]
 胜利女神维纳斯庙建于庞培剧场观众席楼上。



[17]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I.4。



[18]
 一个剑斗士的名字，与“野鸽”一词谐音。



[19]
 让他光荣退休。



[20]
 procuratores是皇帝的代理人，在帝国范围内履行各种行政职务。他们由骑士等级的人充任，按年薪30万、20万、10万和6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分别定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代理人。——英译者



[21]
 因为不准元老做生意。



[22]
 法律通常规定三代。他即位之初规定得更严。



[23]
 罗马的供应仰赖于奥斯提亚港和山南高卢，故委任财务官管理。



[24]
 希拉努斯当时18岁。



[25]
 在罗马的第伯河中，因岛上有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庙而得名。——英译者



[26]
 如克劳狄乌斯、科涅利乌斯等。



[27]
 埃斯奎林山丘在罗马城塞维亚墙两边，部分被玛塞纳斯花园所占用，处死人的地方似乎在埃斯奎林门外。——英译者



[28]
 公元44年罗得斯人由于迫害几个罗马公民而被剥夺了自由。公元51年由尼禄说情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29]
 叙利亚国王。



[30]
 不知是苏维托尼乌斯搞错了时间，还是指另一个名叫基督的犹太人。塔西佗《编年史》，15，44，说到耶稣基督被处死于提比略统治时期。——英译者



[31]
 用活人作牺牲献神的风俗，这种祭仪被提比略禁止，但其残余一直流传到以后。



[32]
 从该庙宇所在地，西西里西部的厄里克斯山而得名。深受罗马人尊崇，提比略就曾答应重建（塔西佗：《编年史》，IV.43）。



[33]
 卡米路斯公元前396年被任命为独裁官，事见李维：《罗马史》V.46—49。



[34]
 他们脸上没有头盔遮盖。



[35]
 据老普林尼：《自然史》28，34，用杀死过人的刀子杀死的猎物是治疗羊痫疯的特效药。——英译者



[36]
 Furius Camillus Scribonianus，另见于本卷XIII.2，和《奥托传》，I.2。



[37]
 那尔奇苏斯。——英译者



[38]
 显然是一个笨得出了名的人物，但关于他的生平一无所知。



[39]
 著名历史作家 Titus Livius（59 B.C.—17 A.D.），《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简称《罗马史》）的作者。



[40]
 大概指内战结束前的那段历史，因为涉及对恺撒和一些当代人物的评价。



[41]
 《伊利亚特》24卷，369行；《奥德修纪》21卷，133行。




第六卷 尼禄传



I. 多密提乌斯氏族分出两个很有名的家族：卡尔维尼和阿赫诺巴尔比。阿赫诺巴尔比家族认为自己的出身和绰号均来自于鲁基乌斯·多密提乌斯。据说，有一天，当多密提乌斯从乡下返回罗马时，在他面前出现两名面孔像神的孪生青年。他们命令他把胜利的消息带给元老院和人民，因为迄今无人知道这个消息。为了证明自己神通广大，他们抚摸他的脸颊，于是，他的黑胡须变成了棕色，颇似青铜的颜色。 
 

注



 他的后代也都保留了这种特征，其中绝大多数人的胡须是棕色。后来，这个家族历任七次执政官（261B.C.，122B.C.，96B.C.，94B.C.，54B.C.，32B.C.，32A.D.），举行一次凯旋式（122B.C.），担任两次监察官（115B.C.，92B.C.），并被列为贵族。所有的人都继续使用同一绰号，至于个人名字他们只用格涅乌斯和鲁基乌斯两个名字，不用其他的名字，而用那两个名字，也有明显的不同用法，有时家族的连续三个成员都叫同一个名字，有时交替使用两个名字。例如，阿赫诺巴尔比家族的第一、第二、第三代都叫鲁基乌斯，接下来的三代改名为格涅乌斯，再往下轮流叫鲁基乌斯和格涅乌斯。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家族的几名成员介绍一下，因为那时便会一目了然，尼禄把自己祖先的美德败坏到了何种程度，可以说他再现了他们每个人的劣行，仿佛他们的劣行遗传给了他。

II. 那么，让我们从遥远的过去谈起吧。尼禄的曾祖父的祖父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在担任保民官时，对高级祭司团所作所为十分生气，因为高级祭司团没有把他，而是把另一个人选到他父亲空留下的高级祭司位置上。因此，他把增补祭司的权利从高级祭司团手中转给人民。在任执政官期间，他战胜了阿洛布罗吉人和阿尔维尔尼人，他为此乘一只大象走过这个行省（122 B.C.），一群士兵尾随其后，活像凯旋式的大游行。 
 

注



 演说家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斯谈论过他，说他有青铜色的大胡子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长一副铁面和一颗铅心。他的儿子在任大法官时，曾在盖乌斯·恺撒执政期满时要求元老院调查他在任职期间的行为，他认为恺撒的行为是违背天意和法律的。后来，在任执政官时，他试图解除恺撒对高卢军队的指挥权（54 B.C.）并被自己一派的人任命为恺撒的继任者。内战开始后，他在科尔菲涅乌姆成了俘虏。 
 

注



 获释后，他前去援助被围困的马西里亚人，但是突然又离开他们，最后，在法萨卢战役中阵亡。他缺乏决断，但脾气暴躁。有一次，由于绝望和恐惧，他企图自杀，然而他是那样地怕死，以致由于后悔竟把吞下的毒药吐了出来。他释放了自己的内科医生，因为后者非常熟悉自己的主人，故意给他配制毒性较小的毒药。当格涅乌斯·庞培询问如何对待中立者时，只有他一个人认为，坚持中间派立场的人应被视为敌人。

III. 他留下一个儿子，毫无疑义，这个儿子胜过了本氏族的其他人。由于受到谋杀恺撒的株连，尽管无罪，仍被佩狄尤斯法 
 

注



 判处死刑。因此，他倒向自己的近亲卡西乌斯和布鲁图。当他们两人死后，他保存了交给他指挥的舰队 
 

注



 ，并加以扩充。只是在他各处的同党被击溃之后，他才主动地把舰队交给了马尔库斯·安东尼 
 

注



 ，仿佛那是立了一大功劳。在被同一法律 
 

注



 判刑的所有人中，只有他一人被允许返回祖国并担任了最高官职 
 

注



 。后来，内战再度爆发，他被任命为安东尼的副将，而当那些为克里奥帕特拉感到害羞的人愿意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他时，他由于突然病倒，没有贸然接受这种权力，但也没有坚决拒绝。最后他倒向了奥古斯都，没过几天，便死了。但是，连他也没有逃脱可耻的名声，因为安东尼公开宣布，他是因为思念自己的情人塞维丽娅·娜伊丝而投敌的。

IV. 他的儿子是奥古斯都在遗嘱中指定为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的购买人 
 

注



 ，并因此而闻名的那位多密提乌斯。年轻时他以驾车技巧而获得名声，后来在日耳曼战争中获得凯旋徽章 
 

注



 的名声。但是，他为人专横跋扈、纵欲无度、残酷无情。当他还只是一个营造官时，就曾强迫监察官鲁基乌斯·普兰库斯给他让路；担任大法官和执政官时，竟然拉一些罗马骑士和贵妇人登台表演滑稽剧；他还在斗兽场和罗马的所有街区举行猎兽表演，他所举办的斗剑比赛是那样的惨不忍睹，以致奥古斯都在私下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好通过一道敕令不准他再这样做。

V. 大安东尼娅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尼禄的父亲，这是一个从生到死都令人深恶痛绝的人。在伴随年轻的盖乌斯·恺撒 
 

注



 前往东方时，他杀死了自己的获释奴，原因是这位获释奴拒绝喝下他命令喝的那么多酒。后来，被清除出侍从队伍之后，他的野性也没有稍为驯服一点，相反，在阿庇乌斯大道旁的一个村庄中，他故意催马赶车疾驰，结果压死了一名小孩。在罗马广场中心，他挖出了一名大胆谴责他的罗马骑士的眼睛。他背信弃义，不仅在购买商品的价格上欺骗银钱兑换商，而且还在任大法官期间骗取赛车优胜者们的奖品。当他的姊妹 
 

注



 以此为把柄取笑他，赛车班主也口出怨言时，他发出命令规定，以后奖品当场颁发。提比略快要去世前，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通奸罪和同自己的姊妹列比达乱伦罪，但是由于时局的变化，他逃脱了惩罚，最后在皮尔吉死于水肿。 
 

注



 他留下一个儿子，这便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皮娜生的尼禄。

VI. 尼禄出生于安提乌姆，提比略死后9个月的一月卡伦德日前第18天 
 

注



 ，旭日刚刚从东方升起，因此，当他坠地之前，太阳的光辉差不多已经照射在他的身上了 
 

注



 。关于尼禄的星象，许多人立即提出大量可怕的猜测，甚至连他父亲多密提乌斯的话也成了先见之明的预言。在接受朋友们的祝贺时，多密提乌斯喊道，除了人类的憎恶和痛苦之外，从他自己身上和阿格里皮娜身上不会降生任何东西。他未来不幸的另一个明显迹象在净化日 
 

注



 中显示出来，因为当盖乌斯的姊妹请求他给这个孩子起一个中意的名字时，盖乌斯·恺撒注视着自己的叔父克劳狄（后来克劳狄成了皇帝，并收尼禄为养子）说道：“就叫他的名字 
 

注



 吧!”他说这话时并非郑重其事，而是在开玩笑。阿格里皮娜对于这一建议很不在意，因为克劳狄在宫中乃是一个被嘲笑的对象。

尼禄3岁时失去父亲。根据遗嘱，他理应得到三分之一的财产，可是他没完全得到这些财产，因为全部财产被共享继承权的盖乌斯夺走了。后来，他的母亲也被流放。尼禄几乎到了一贫如洗，分文皆无的地步。他是在姑母列比达家被抚养长大的，由两名教仆，一名舞蹈师和一名理发师照管。可是，当克劳狄取得政权后，尼禄不仅收回了他父亲的财产，而且还得到了他的继父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遗产。当他的母亲从流放地返回罗马并恢复权利之后，他通过她的影响和势力，成为令人瞩目的人物。人们甚至谣传，克劳狄的妻子美撒里娜认为他是不列塔尼库斯的竞争对手，在他午睡时派凶手把他勒死了。有人给这一传闻添油加醋，说什么从他枕头底下钻出的蟒蛇把这些不速之客给吓跑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故事，是因为在他床上的枕头边发现了蛇的蜕皮。 
 

注



 按照他母亲的想法，尼禄应该把这些蛇皮包在金质的臂环上，并且永远戴在自己的右臂上。后来，他把臂环扔了，因为他讨厌回忆自己的母亲。当他的处境极端困难时，曾再次寻找过这个臂环，但未找到。

VII. 早在童年时代，当他仍是一个半大孩子时，不仅坚持不懈，而且非常出色地在竞技场上表演特洛亚游戏。 
 

注



 11岁那年 
 

注



 （50 A.D.），他被克劳狄过继为子，那时已是元老的阿奈乌斯·塞内加受托对他进行教育。据说，第二天夜里，塞内加梦见自己在教盖乌斯·恺撒 
 

注



 。不久，尼禄证明了这个梦是有预见性的，因为在他的最初行动中暴露出残忍的性格。当他被过继之后，就因为自己的兄弟不列塔尼库斯在向他问候时照旧把他当作阿赫诺巴尔布斯 
 

注



 ，他便企图在父亲 
 

注



 面前证明不列塔尼库斯是非婚生子。为了使自己的母亲感到满意，他在法庭上公开出示证据，反对自己的姑母列比达 
 

注



 ，当时他母亲正千方百计压迫列比达。

刚刚步入政界，他便一边安抚人民，一边犒赏自己的士兵。在召集练兵时，他手持大盾，跑在近卫军的前面。 
 

注



 然后，在元老院发表感谢父亲的演说。当克劳狄任执政官时，尼禄曾在他面前用拉丁语为波诺尼亚人辩护，用希腊语为罗德斯人和伊利乌姆人辩护。尼禄第一次主持法庭诉讼是在拉丁节日期间，他担任市长官；这时一些著名的律师一反常规，不是向他提出一些不紧要的小案，而是相互争着向他提出许多极重要的大案，虽然克劳狄曾禁止过这样做。不久，他娶屋大维娅为妻，为了祈求克劳狄的健康，他在竞技场举办赛会和斗兽表演。

VIII. 关于克劳狄之死的讣告发布时，尼禄17岁（54A.D.）。6点和7点之间 
 

注



 ，他来到卫兵身边，因为全天都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只有这个时间即位似乎比较合适。在宫殿的台阶上，他被欢呼为皇帝，然后人们用肩舆把他抬到军营。他向士兵发表了简短演说，然后，他从那里立即被抬到元老院。直到黄昏才从那里出来，出来时他已取得无数的头衔，只拒绝“祖国之父”的头衔，因为还太年轻。

IX. 他开始统治时，力图显示自己对亲人是虔敬的。他为克劳狄举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发表了葬礼颂词 
 

注



 ，并尊死者为神。他还沉痛地追悼了先父多密提乌斯。他把一切国事和私事的管理委托给自己的母亲。即位第一天，他向卫队长发布的口令便是“良母”。此后他经常同她一起乘坐她的肩舆出现在大街上。他在安提乌姆建立殖民地（61 A.D.），把近卫军老兵登记到那里去，并把最富有的高级百夫长强制迁移到那里加入老兵队伍。在这个殖民地，他还兴建了工程特别浩大的港口。

X. 为了更加明确地表白自己的意图，尼禄宣布，他将按奥古斯都的原则进行统治。他不放过显示自己慷慨、仁慈和善良的任何机会。他豁免或减轻比较繁重的赋税 
 

注



 。他把检举违反巴比乌斯法 
 

注



 的告密者的赏银压缩四分之一。他向人民分发赏钱，每人4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他给破落的知名元老规定了年薪 
 

注



 ，给其中有的人多至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给近卫军大队每月发放免费粮食。当有人建议他按照惯例给判处死刑的罪犯签字时，他说：“如果我不会写字那该有多好哇!”他能无需提醒 
 

注



 不假思索地向各个阶层的人士致意。当元老院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到我才配得上的时候”。他甚至允许平民到校场观看他练兵。他经常当众演讲。他还不仅在自己家里，而且在剧场里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使众人十分满意，以至于因其朗诵有功而规定举行感恩祈祷 
 

注



 ，他的部分诗句 
 

注



 铸成金字，献给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

XI. 他举办许多种类不同的游艺：少年游艺 
 

注



 、竞技场赛车舞台表演、斗剑。在青年人的游戏中，他甚至让老年元老和老年贵妇们登台表演。在竞技场的游戏中，他给骑士辟出专门坐席，以别其他观众。 
 

注



 他还举办了四匹骆驼牵引的战车比赛。在为祈祷帝国永恒而举办的被称作“伟大的盛会”的表演中，有由头两个等级的男子和女人扮演的喜剧，有由一位著名的罗马骑士骑着大象走绳索，在上演阿符拉尼乌斯的名为《火灾》的托加喜剧 
 

注



 时，演员们被允许从失火的房屋中把家具抢出来拿回自己家去； 他天天向人民抛掷各种赠品 
 

注



 ：每天一千只不同种类的鸟、各种食品、粮票、衣服、金子、银子、宝石、珍珠、绘画、奴隶、役畜、甚至驯服的野兽，最后还有船只、住房和农田。

XII. 尼禄从舞台前部的高处 
 

注



 观看这些表演。在马尔斯广场区有一个一年之内建成的木结构的圆形剧场（58A.D.）。在这个剧场举办的角斗比赛中，他没有让任何角斗士被杀死，甚至连犯罪的角斗士也没有被杀死。但是他强迫400名元老和600名罗马骑士——其中许多人财产没有受到损失，名誉没有损坏——在舞台上进行搏斗，甚至挑这些等级的人充任斗兽者和各种舞台杂役 
 

注



 。他还在有海洋动物的海水中表演海战 
 

注



 。他让厄腓比表演作战舞。 
 

注



 演出结束后，尼禄给他们每个人颁发罗马公民身份证。在一场舞蹈中，一头公牛趴在帕西法娅 
 

注



 的身上，她藏在一头小母牛的木像中，至少给观众的印象是这样。在另一场舞蹈中，伊卡鲁斯第一次飞行便掉在尼禄的卧榻旁边，鲜血溅在他的身上和榻上。尼禄虽然很少主持赛会，但却惯常倚榻观看表演，起初通过包厢的小窗口，最后在完全无遮掩的阳台 
 

注



 上观看。

他首次在罗马举办五年赛会（60 A.D.），按照希腊人的方式，赛会包括三部分：音乐 
 

注



 、体操和赛马。他把这一赛会称作“尼禄尼亚”。同时他还奉献浴场和体育场 
 

注



 ，并向元老和骑士等级的成员供应擦身油。他通过抽签办法指定离任执政官主持全部比赛并担任裁判员，让他坐在大法官的席位上。然后，尼禄来到乐队和元老们中间，接受拉丁演说和诗歌的桂冠。虽然所有的杰出人物都企图赢得这顶桂冠，但是大家一致同意把这顶桂冠授予他。可是，当裁判员将竖琴桂冠授给他时，他跪倒在它的前面，命令将它放在奥古斯都的塑像脚下。在塞普塔举行的体操比赛中，尼禄向神敬献了一头阉牛，第一次刮掉了自己的胡须 
 

注



 ，并把它放入饰有贵重珍珠的金匣子里，献给卡庇托尔的朱庇特。他还邀请维斯塔贞女观看运动员的比赛 
 

注



 ，因为在奥林匹亚，克瑞斯神的女祭司也被允许拥有同样的特权。

XIII. 在尼禄举办的表演中，我把提里达提斯 
 

注



 进入罗马也列入其内，这并非过分。提里达提斯是亚美尼亚国王，尼禄用慷慨的许诺将他诱人罗马城。尼禄通告规定了让他同人民见面的日子，但是由于天气不佳，见面的日期被推迟。后来，尼禄一有机会便将其领到人民面前。在广场神庙的四周，全副武装的近卫军大队列好阵容，尼禄本人坐在船首讲坛的象牙椅上，身穿凯旋服装，左右是军徽和军旗。当这位国王沿着有斜度的讲台走到他面前时，尼禄先让他跪在自己的脚下，然后用右手将他扶起，同他接吻。最后，按照提里达提斯的恳求，尼禄从他头上取下缠头巾（tiara），给他戴上王冠（diadema），一名大法官级的译员将这位恳求者的话翻译过来，并向人民宣布。这位国王从那里被带到剧场 
 

注



 ，在提出新的恳求之后，尼禄让他肩并肩地坐在其右侧。由于这一切，尼禄被欢呼为“统帅”。 
 

注



 把月桂花冠存入卡庇托尔 
 

注



 之后，他关闭了亚努斯神的庙门 
 

注



 ，以示天下已经没有任何战争。

XIV. 尼禄4次任执政官（55 A .D . ，57 A .D . ，58 A .D . ，60 A .D .）：第一次任期2个月，第二次和最后一次各6个月，第三次4个月，中间两次是连任的，其他两次都有一年的间隔期。 
 

注





XV. 在司法管理方面，他绝不贸然行事，总是等到第二天通过书面形式答复诉讼人。他坚持自己的审判程序，不是一味地让一方连续控诉，而是让双方轮流辩论。此外，当他退堂征求意见时，他不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讨论任何问题，而是让他们每个人以书面形式陈述自己的见解，他个人则不动声色地审查这些意见。然后，按他自己的倾向作出判决，好像这是多数人的意志。

有很长一段时间尼禄不准获释奴之子进入元老院 
 

注



 。他不允许被他的先辈接受进入元老院的获释奴之子担任高级官职。他任命落选的竞选人为军团司令官以弥补他们延缓和耽误任职的损失。他通常让执政官任职6个月。如果执政官在新年前夕死了，他不再指定接班人。他不赞成卡尼乌斯·莱比鲁斯的一日执政官的古老先例 
 

注



 。他甚至把凯旋服赐给财务官级别的人和骑士等级的某些成员，有时还是为了非军事方面的原因。他时常越过财务官，让一名执政官宣读他交给元老院的有关国事的某些报告；本来这是财务官的职责 
 

注



 。

XVI. 他发明了城市建筑的新式样，在房屋和公寓的前面设立回廊，从回廊的凉台上可以扑灭火灾 
 

注



 。他建筑这些回廊用的是自己的资金。他还决定把城墙扩展到奥斯提亚，并通过一条运河 
 

注



 将海水引向古老的罗马城。

在他统治时期，许多弊端受到严厉制裁，同时他还颁布了不少新的规定：限制奢侈，公宴以分发食篮 
 

注



 为限；除豆类和蔬菜之外，禁止在饭店出售熟食，因为以前各种小吃为了出卖全部陈列在外面；惩罚基督徒 
 

注



 ，他们是新的和为非作歹的宗教信徒； 禁止驷马车夫寻欢作乐，古时候曾有一个习惯，允许他们到处游逛，为了自己开心，他们甚至有权欺骗和勒索行人；流放哑剧演员 
 

注



 和他们的追随者。

XVII. 在他统治时期，首次发明对付伪造遗嘱的办法，即在证书上打孔，用线三穿其孔，然后密封。规定遗嘱的头两页为空白页，在交给见证人 
 

注



 时，上面只有遗嘱者的名字，这也使替别人抄写遗嘱者无法暗做手脚为自己取得一份赠产。他还规定诉讼当事人给辩护律师固定的和合理的报酬 
 

注



 ，法庭长凳座位不收费，这些坐凳由国库免费提供。涉及国库的全部诉讼案件，转交市心广场的审判委员会 
 

注



 审理，来自法官的全部诉讼案件，都转交元老院。

XVIII. 任何增强和扩大帝国的意图和愿望都丝毫不能使他动心，他甚至打算从不列颠撤回军队，但是似乎因为羞于损伤父亲的荣誉，故而放弃了这种企图。他只把波列蒙放弃的本都王国和科提乌斯死后的阿尔卑斯王国变为行省。

XIX. 尼禄两次打算外出旅行：一到亚历山大里亚，二到亚该亚，但是，就在即将动身的那天，他放弃了亚历山大里亚旅行，征兆和危险使他惶恐不安，因为当他围绕一些神庙漫步完毕，并在维斯塔神殿 
 

注



 坐下来之后，他想站起来，却被衣角挂住了，后来眼前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楚。在亚该亚，他打算开凿地峡 
 

注



 。他召集近卫军劝说他们开始动工，然后，以喇叭为号，他第一个用鹤嘴锄破土，挑走满满一篮土。他还准备远征卡斯比亚关 
 

注



 。为此由意大利出生的身高6罗尺 
 

注



 的新兵组编了一个新军团，他称这个军团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

我把他的这些行为汇总在一起，其中有些行为不应受到谴责，有些行为还应倍加称赞。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把他的这些表现同他的厚颜无耻和穷凶极恶的劣行分开来。下面让我来介绍他的那些劣行。

XX. 早在孩提时代，尼禄就已受到音乐的熏陶，此外还受到了其他一些教育。即位后，他出人意料地立即召见当时著名竖琴大师特尔普努斯，连续数天午饭后听他弹唱，直至深夜。后来，他渐渐开始自行演练，从不忽视这类艺人为保护和训练嗓子经常采用的任何手段：他经常仰卧，胸置铅板，通过导管和呕吐清洗肠胃，戒吃有核之果和有害嗓子的食物 
 

注



 。尽管他声域狭窄，发音沙哑，但是由于演练的进步使他高兴，因而极欲登台表演。尼禄曾对自己的朋友们重复一句希腊谚语：“不闻其声焉能评价。” 
 

注



 他在那布勒斯进行了首次演出。虽然剧院因突然地震而震动，但他也没有停止歌唱，直到把一首曲子唱完。他常常在那布勒斯演唱，并且一唱就是好几天，然后作短期休息，以恢复自己的嗓子。但即使在这种日子里，他也不堪孤寂，从浴池中出来，来到剧院，在乐队中和大家一起用膳，并用希腊语向大家宣称，他只要稍微润润嗓子，就能把任何歌曲唱得铿锵悦耳。他完全被亚历山大里亚人有节奏的掌声俘虏了（他们是从新近进港的船上刚下来拥进那布勒斯的），因而又从亚历山大里亚召来了许多客人。他对此仍不满足，选拔了一些骑士等级的青年，从平民中挑了5000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组成几个拉拉队，让他们学习几种亚历山大里亚风格的鼓掌声（所谓蜜蜂声、瓦声和砖声） 
 

注



 。尼禄演唱时，他们积极予以配合。这些人浓密的头发和漂亮的服饰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白晳的左手不戴指环。他们的队长得到的报酬是每人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XXI. 可是，他认为在罗马演唱很重要。因此，不等到规定日期，他便又举办尼禄尼亚赛会 
 

注



 ，当大家请求欣赏他神圣的嗓子时，起初他回答说，他将在自己的花园中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可是当执勤的卫兵和众人一起来恳求时，他高兴地答应立即表演。于是，他立即命令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基萨拉琴演奏者的名单，并把自己的签儿连同其他人的签儿一起投入罐中；当轮到自己演出时，他走了出来，近卫军长官提着他的琴侍候左右，后面跟随着军团司令官，身旁则是他的挚友。当他站到台上，道完开场白之后，由前执政官克鲁维乌斯·卢佛斯宣布，他将演唱《尼俄泊》 
 

注



 。他坚持唱到第10点钟 
 

注



 。他把这次颁奖和比赛的其余部分推迟到下一年，以便有机会再多唱几次。但是，这种等待对他来说似乎时间太长，他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在观众面前亮相。他甚至对是否参加职业演员的私人演出犹豫不决，因为一名大法官答应提供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奖赏。他还演唱悲剧 
 

注



 ，出场时戴着英雄和神的假面具，甚至还戴女英雄和女神的假面具。他让假面具的造型类似自己的面容或他钟爱的女人的面容。在他演唱过的其他悲剧中有《卡娜卡的生育》 
 

注



 、《弑母者奥瑞斯特》、《俄狄浦斯的失明》、《精神失常的赫库利斯》。据说，一个正在门口站岗的新兵看见皇帝的打扮和用锁链锁着的样子（正像赫库利斯角色所要求的那样），冲上前去救他。

XXII. 尼禄从小就特别爱马，尽管受到禁止，可还时常谈论竞技场上的各种比赛。有一次，他同自己的小朋友哀叹“绿队”的一个赛车者被马拖着跑的命运时，他的教仆斥责他，他却说谎，假装谈论赫克托尔 
 

注



 。在他统治之初，他每天都在一块板上玩象牙驷马战车。他甚至从自己的乡间别墅赶来参加一切、甚至很小的比赛，最初是秘密的，后来则公开，以致没有人会怀疑，在那个规定的日子他一定在罗马。他不掩饰增加比赛奖品数目的意图，于是，赛车场次越来越多，每天比赛持续到很晚的时间，当时，赛车班主们只愿意培训进行全天比赛的赛车手。不久，尼禄也渴望亲自驾驶战车甚至在公众面前露脸。他先在自己的花园中，在奴隶和黎民面前进行了一次排练，然后他让所有的人都有一次机会在大竞技场中看到他驾车，他的一名获释奴从高级长官的座位处投出一块桌布 
 

注



 。

他并不满足于在罗马显示他的这些技艺天才。如前所述，他到了亚该亚 
 

注



 。此行尤其被下述情况促成：所有常常举行音乐比赛的希腊城市一致规定，把全部基萨拉琴桂冠送给尼禄。尼禄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这些桂冠。他不仅首先接见带来桂冠的使者，而且还邀请他们出席自己的家宴。当有些使者请求他午宴后唱歌，并对他的演唱报以热烈掌声时，他称赞说，希腊人是唯一会欣赏音乐的人，只有他们同他的激情合拍。他毫不耽搁地起程了，并且一到卡西俄佩 
 

注



 ，便立即首先向朱庇特（卡西俄佩的）祭坛献歌，然后跑遍了所有赛场 
 

注



 。

XXIII. 为此，他命令把时间相隔太长的那些赛会集中在一年内举行，因此，有些赛会只好一年举行两次 
 

注



 。他还一反常规，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设立音乐比赛。此外，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和阻止他忙于这些比赛。他的获释奴赫里乌斯 
 

注



 劝他说，罗马城的事务需要他在场，他回答道：“你劝我和希望我返回罗马，可你更应当劝我和希望我返回罗马时，不愧为堂堂的尼禄。”

他唱歌时，任何人哪怕有燃眉之急的理由也不准离开剧场。据说，因此一些妇女竟将孩子生在剧场里。许多人听腻了，不屑于鼓掌，偷偷跳过院墙 
 

注



 ，或者装死，让人把他们抬出去，像是送葬的样子，因为大门 
 

注



 是关着的。他参加比赛时的忐忑和急切心情，对自己对手的嫉妒和对裁判的畏惧心理，几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假如对手同他旗鼓相当，那他对其表示尊敬、恭维，但背后则诋毁他们，偶尔相遇，则冷嘲热讽。可是，如果对手技高一筹，他甚至对他们行贿。

在比赛开始之前，他会对裁判毕恭毕敬地表白，他已经做了他应做的一切，但是结局操在命运之神的手里；裁判们都是聪明博学之士，应当避免意外的事情发生。裁判们劝他鼓起勇气，他离开他们时信心虽然比较充足，但也并非没有焦虑。他把有些裁判的沉默和谨慎解释为不满和敌视，声言自己对这些人怀有疑心。

XXIV. 在比赛中，他认真遵守规则，从不敢清自己的嗓子，从不用手擦额头上的汗水 
 

注



 。有一次，在悲剧演出过程中，他手里的权杖失落了。他迅速将它拾起来，心里十分惊慌，生怕由于这种失误，取消他的比赛资格。当他的同伴发誓说，在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没人注意这一点，他才恢复了信心。得了优胜后，他自己宣布自己为优胜者。正因为如此，他常参加宣布人 
 

注



 的角逐。为了消除赛会所有其他夺魁者留下的纪念和痕迹，他命令推倒他们的全部塑像和肖像，然后用铁钩将它们拖走，抛进厕所。他也曾在许多地方表演过驾车。虽然在自己的一首诗中他谴责米特拉达悌国王表演十马拉的战车，但在奥林匹亚，他也做了这种表演。他从战车上甩下来，然后又被扶上战车，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中途退场。但尽管如此，桂冠还是授给了他。后来，当他离别时，他把自由 
 

注



 授给整个行省，同时把罗马公民权和许多金钱赠给裁判员。他的这些赏赐是在伊斯米亚竞赛会之日 
 

注



 ，他站在运动场的中间亲口宣布的。

XXV. 尼禄从希腊返回那布勒斯——他曾经在那里举行首次演出的地方，按照赛会得胜者的惯例乘白马拉的战车，经过城墙缺口进入城市。他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安提乌姆，进入阿尔巴努姆 
 

注



 ，最后进入罗马。但是，在进入罗马时，他乘坐的是奥古斯都凯旋时用过的战车，穿紫红色的衣服，披缀有金星的希腊斗篷，头戴奥林匹亚桂冠，右手则高举皮提亚桂冠；人们在他前面拿着他赢得的其余桂冠，每顶上有题词，写着在何地、对何人以及唱什么歌或演什么戏时赢得了这些优胜。在他的战车后面，像凯旋式一样跟随捧场者，他们高呼，他们是奥古斯都的随从和他的凯旋的士兵。然后，他途经大圆形竞技场被拆除了拱门的地方 
 

注



 ，穿过维拉布鲁姆和市心广场，来到巴拉丁和阿波罗神殿。一路上，人们到处杀牲献祭，不断地往路上泼洒香水、纷纷向他敬献鸟禽、彩带和糖果。他把自己神圣的桂冠 
 

注



 挂在自己寝宫的床头，同时在那里摆上自己弹琴打扮的塑像。他还以同样的形象铸造钱币。此后，他还是丝毫没有放松和忽视自己的艺术实践。为了保护自己的嗓子，他从不向士兵发表演说，只以通信的方式，或找人代读的方式宣布他的讲话。不管他做事还是娱乐，在他身旁总是站着一名声乐教师，提醒他爱护自己的发音器官和用手绢捂着嘴巴呼吸。他对许多人是友好还是痛恨，全凭他们对他赞扬的多少而定。

XXVI. 蛮横、好色、奢侈、贪婪和残忍在他身上起初是逐渐表现出来的，并不明显，很像是少年人的不能自制。但即使在那时，也无人怀疑，那是他的天性所致，而非年龄关系。天一黑他便拿起平民戴的毡帽或绒帽钻进茶楼酒肆，或者在街上逛来逛去。他的恶作剧并非不惹祸。他经常殴打赴宴后回家的人，把敢于抵抗的人打伤，甚至把他们扔进下水道。他还打砸和抢劫商店，在宫中建立小市场 
 

注



 ，在那里分赃和拍卖，然后把得到的钱财挥霍一空。在这些殴斗中，他经常冒失去眼睛，乃至生命的危险，例如有一次他险些被一名元老 
 

注



 杀死，原因是他猥亵了这名元老的妻子。受了这次惊吓之后，若没有军团长官在不太远处秘密保护的话，他不再在那么晚的时候冒险去公共场所，哪怕大白天，他也要乘坐肩舆偷偷来到剧院，从戏台前部的上方包厢鼓励和观看哑剧演员间纠纷 
 

注



 。当纠纷达到动手殴打和用石头与凳子腿解决之时，尼禄也随手将一些东西扔向人群，以致有一次把一名大法官的头打破。

XXVII. 当他的恶习渐渐滋长生根之后，他不再是闹着玩儿，不再是私下干干，而是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惜干更大的坏事。

他把宴会时间拉长，从中午一直吃到子夜，还不时地到浴池去爽爽神，冬天洗个热水澡，夏天洗个冷水澡，有时他也当众饮宴，在人工湖 
 

注



 ，在马尔斯郊原，在大圆形竞技场，左右有来自整个罗马城的妓女和舞女侍候。每当尼禄沿第伯河向奥斯提亚畅游，或在巴亚湾航行时，在河岸和海滨均设有歇脚的酒座以备痛饮，同时贵族主妇们打扮成小酒座老板娘到处邀他靠岸。他还强迫自己的朋友举办午宴。他的一个朋友为举办一个分发头巾 
 

注



 的宴会花掉4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而他的另一个朋友举办玫瑰午宴，破费更大。

XXVIII. 除了与自由清白人家的儿童和已婚妇女同床之外，他还奸污了维斯塔贞女鲁布里娅。他几乎把获释女奴阿克特变成自己的合法妻子，因为他收买一些离任执政官提供伪证，说她出身王族 
 

注



 。他阉割了小男孩斯波鲁斯，实际上想把他变成一个女性，并按照通常的仪式操办婚礼，包括嫁妆和火把 
 

注



 ，极其殷勤地把他领进自己家中，待之如妻子一般。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讽刺玩笑，如果尼禄的父亲多密提乌斯也有这样一个妻子，世界就有福气了。他把斯波鲁斯打扮成女皇，乘肩舆去希腊参加巡回审判和参观商业中心，然后在罗马游逛西吉拉里亚大街 
 

注



 ，一路上尼禄频繁同他亲吻。他甚至想与自己的母亲通奸 
 

注



 ，只是她的敌人阻止了尼禄。他们担心，那个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女人由于这种关系会拥有更大的权势。特别是当尼禄把一个长相跟阿格里皮娜相似的妓女列为自己妃子之后，对此便再没有谁表示怀疑了。人们甚至相信，以前他同自己的母亲乘坐一个肩舆时，已同她发生了乱伦关系，他衣服上的污痕便是证明。

XXIX. 尼禄淫荡竟达到这种程度，几乎身边所有的人均被他玷污过。最后，他竟发明了一种游戏；他身披兽皮，从兽笼中被放出后，攻击缚在木桩上的男人和女人的阴部。当他的兽欲满足之后，又表演被他的获释奴多律弗路斯所征服 
 

注



 。为此，他嫁给了多律弗路斯，就像他当初娶斯波鲁斯一样。他喊叫、痛苦，模仿一个被奸污的少女。我从某些人那里获悉，尼禄深信，没有哪一个人是贞洁的，甚或他身体的哪一部分是洁白无瑕的，人们只是在掩饰自己的恶行，狡猾地给它们盖上遮羞布。因此，凡向他供认自己淫荡的人，他连同他们的一切其他恶行都饶恕了。

XXX. 他认为，利用财富和金钱的唯一方法是挥霍。他称那些精打细算的人为寒酸的守财奴，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挥金如土，肆意妄为之徒才是堂而皇之的正人君子。他赞美和欣赏自己的叔父盖乌斯 
 

注



 ，因为后者在短期内把提比略留给自己的大量遗产挥霍净光。因此，在施舍和开销方面，尼禄没有节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提里达提斯 
 

注



 身上一天就花掉8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当这位国王离开时，尼禄赠给他100余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赠给竖琴师梅涅克拉特斯和角斗士斯皮库鲁斯的产业与赠给凯旋者的产业相等。尼禄赠给猴脸高利贷者潘奈罗斯大量城乡地产，使他成为百万富翁，安葬他犹如安葬国王。他从来不重穿同一件衣服。他掷骰子时，一个点就押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捕鱼用的是绛色和红色线绳织成的饰金鱼网。据说，他外出旅游从不少于1000辆华丽大车，而且骡钉银掌，车夫穿着卡努西乌姆的细绒服 
 

注



 ，周围是一群戴着臂环和发环的毛里塔尼亚骑兵 
 

注



 和跟车仆人。

XXXI. 然而，尼禄在其他方面的挥霍比起在建筑方面的耗资来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他修建了一座从巴拉丁一直扩展到埃斯奎林的宫殿。起初他称这座宫殿为“穿堂”，不久，宫殿被大火烧毁，重建后，他命名为“金屋”。下述细节足以说明它的大小和壮观程度。殿的前厅是那样高大，里面可容一尊120罗尺高的尼禄巨像 
 

注



 。殿的面积是如此之大，仅三排柱廊就有1罗里长。还有一个像海一样的池塘，周围的建筑物宛如一座座城市。旁边是乡村，装点着耕田、葡萄园、牧场和林苑。内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家畜和野兽。 
 

注



 宫殿的其余部分全部涂金，并用宝石、珍珠贝壳装饰。餐厅装有旋转的象牙天花板，以便撒花，并设有孔隙，以便从上部洒香水。正厅呈圆形，像天空，昼夜不停地旋转 
 

注



 。在浴池中，他让海水和黄绿色水长流不息。尼禄以这样的方式建成了宫殿，举行落成典礼时赞叹说：“我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

此外，他从米塞努姆至阿维尔努斯湖兴建一个带篷的游泳池，四周设游廊，还想把贝亚湾 
 

注



 的全部温泉水引进游泳池。他开通一条从阿维尔努斯到奥斯提亚的运河 
 

注



 ，以便通过它乘船而无需经海路到达那里，运河全长为160罗里，其宽足以使五层浆的大船对航。为了实现这些工程，他命令把帝国境内的全部囚犯运到意大利，甚至命令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刑事犯都判处来干这些苦役。

促使尼禄如此疯狂挥霍的原因，不仅有对帝国资源的确信，而且有意外发现无穷秘密宝藏的希望，因为有一名罗马骑士 
 

注



 向他发誓证实，在阿非利加的一些巨大洞穴中藏着古代金库的奇珍异宝，是狄多女王逃离推罗时带出来藏在那里的，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挖掘到它们。

XXXII. 当这种希望化为泡影之后，由于财源枯竭，处境贫困，他不得不拖欠军饷和老兵的退伍金，当时还一心想诬陷和掠夺。

他首先规定，已故的获释奴用皇帝任何亲族的名字 
 

注



 ，如果没有充分像样的理由，那么，他们的财产不是一半，而是六分之五由皇帝继承。此外，对皇帝忘恩负义之人 
 

注



 的财产应全部收归皇帝内库所有。为这样的人起草和口授遗嘱的诉讼代理人不能不受惩罚。最后，控告人的起诉所依据的全部言行都应受到反对欺君罔法的惩罚。甚至为感谢各个城市在比赛中授予他桂冠所赏赐的礼物他也要求收回。虽然他已禁止使用紫色和绛红色，可是有一次秘密地派人在集市日卖掉几两这类颜料，然后，封闭所有商人的店铺 
 

注



 。据说，当他演唱时，一位太太身穿他所禁止的绛紫色服装在观看他的表演，他把她指给自己的随从。于是，这个女人立即被拖到外面，不仅被扒下衣服，而且连钱财也被没收了。

在委任某一个人时，他总是补充下列一番话：“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我们要做到不使任何人留下分文。”最后，他夺走许多神庙所存的赠礼，把金银制成的塑像化掉，其中包括潘那特神 
 

注



 的塑像。不过，不久之后，伽尔巴重新恢复了它们。

XXXIII. 从谋害克劳狄之日起，尼禄开始了自己的弑父母和谋杀的生涯，因为即使他不是克劳狄之死的祸首，那至少也是一名同谋者，对此他并不掩饰。他后来总是对蘑菇赞不绝口——克劳狄是吃了一种放有毒药的蘑菇死的——称蘑菇为“神的食物”，如希腊俗语的说法。 
 

注



 千真万确，尼禄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已故的皇帝竭尽了攻击之能事，他时而指责克劳狄愚不可及，时而揭露他残酷无情，因为他经常开玩笑说，克劳狄已停止在人间“发傻” 
 

注



 ，并故意把mǒrari一词的第一音节拉长。他蔑视克劳狄的许多敕令和法规，把它们说成是一个疯子和庸人的作品。最后，他对克劳狄的火葬地 
 

注



 也不在意，只用一个简陋的矮墙围起来草草了事。

他企图毒死不列塔尼库斯 
 

注



 ，因为嫉妒这个兄弟有一付更动听的嗓子，同时更惧怕的是或许有一天由于人们对他父亲的怀念，不列塔尼库斯会在人民中赢得更大的好感。他从一个名叫卢库斯塔的药剂师那里得到一剂毒药，然而药效不像预想的那么快，不列塔尼库斯仅仅腹泻而已。尼禄把这个女人叫到自己跟前，亲手抽打她，斥责她配的不是毒药，而是良药。卢库斯塔辩解说，她投毒的剂量小是为了不暴露皇帝的谋杀罪恶。可是尼禄却反唇相讥：“你以为我怕朱里乌斯法 
 

注



 吗？”然后，尼禄逼她在自己的寝宫当面配制尽可能发作得快的烈性毒药。随后用一只小山羊作试验，小山羊挣扎5个小时；然后，尼禄又将毒药反复煎熬，最后放在小猪面前。小猪顿时倒地死亡。于是，他命令将毒药端进餐厅，送给同他一起就餐的不列塔尼库斯。那孩子刚一品尝，就被毒死了。然而，尼禄在众宾客面前扯谎，说不列塔尼库斯之死是习惯性癫痫发作所致。第二天，在倾盆大雨中，尼禄没有举行仪式，立即将死者掩埋了。鉴于卢库斯塔服务殷勤，尼禄非但没有惩罚她 
 

注



 ，反而奖给她大片地产和学生。 
 

注





XXXIV. 他讨厌自己的母亲，因为她太严格地监视他和指责他的言行。起初他只是以假装要退位和到罗德斯隐居相威胁，并设法激起人们对她的憎恨。然后，他剥夺她的全部荣誉和权力，取消她的士兵和日耳曼人卫队，拒绝同她住在一起，将她逐出宫殿。此后，他绞尽脑汁折磨她。当她住在罗马时，他指使人告状，让她不得安宁；当她退居乡里时，他差人由陆路和海路经过她家门口，通过吵闹和嘲笑打扰她的休息。最后，由于受到她准备使用暴力的恫吓，尼禄决心杀死她。 
 

注



 他三次企图毒死她，但发现她都服了解毒药，事先有所防备 
 

注



 。后来，他在她的卧室安装天花板 
 

注



 ，以便深夜用机器松动板块，乘她熟睡时砸在她的身上。可是，一些同谋者把这一计划泄露了出去。于是他又设计了一艘容易散架的大船 
 

注



 ，只要一撞船或船舱坍塌，就会使她身亡。然后，他假装和解，通过特别讨人欢心的书信邀请她到贝亚，同他一起共庆大五日节。 
 

注



 当她到达贝亚之后，他命令自己的舰长凿毁她来时乘坐的利布尔尼快艇 
 

注



 ，并给人以意外事故的假象。宴会使阿格里皮娜迟迟不能动身。当她打算返回包里 
 

注



 时，尼禄在毁船的地方把自己发明的大船送给她，同时满心欢喜地护送她，在分别之际，甚至吻她的胸脯。那一夜剩下的时间里尼禄心情焦灼，夜不能寐，一直期待着计划的结局。然而，他得知，一切都不随人意。阿格里皮娜会游泳，结果脱险了 
 

注



 。 她的获释奴鲁基乌斯·阿格尔姆斯兴高采烈地向他报告，她还活着，安然无恙。此时，尼禄已经无计可施，于是命人将一把匕首偷偷放在阿格尔姆斯的身旁，然后吩咐将这个获释奴逮捕起来，五花大绑，说他是受她收买前来谋害皇帝的刺客，并下令处死他的母亲，同时制造一种假象，仿佛她以自杀逃避业已败露的罪行。某些值得相信的权威们还补充了一些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尼禄急忙奔出来观看被杀者的躯体 
 

注



 ，触摸她的四肢，评头论足，一会儿说好，一会儿说坏。同时，他觉得口渴，于是饮酒。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无法忍受良心的谴责。虽然士兵、元老院和人民努力以祝贺鼓舞他，他常常供认，母亲的阴魂和复仇女神弗里娅的皮鞭与燃烧着的火把在追赶着他，因此，他让术士举办祭典驱散阴鬼和祈求宽恕。此外，在经过希腊的旅途中，他不敢冒险参加厄琉息斯秘仪，因为每当这种仪式开始时，司仪总要宣布，渎神者和罪人必须走开。

弑母之后，尼禄继而谋杀姑母 
 

注



 。有一次他去看她，那时由于便秘，她正卧床不起。老太婆像平素那样抚摸他那绒毛般的胡须（因为他已长大成人了），并亲切地说：“我一看到这胡须被剪掉 
 

注



 ，我就是死了也会高兴的。”尼禄转向自己的朋友，像开玩笑一般说道：“我马上把它剪掉!”然后，他命令医生给病人服大剂量的泻药。她还没有咽气，尼禄便霸占了她的财产，还扣押了她的遗嘱，不让任何遗产从他手中溜掉。

XXXV. 除屋大维娅之外，尼禄后来又娶两个妻子。先娶的是波贝娅·萨宾娜。她是离任财务官的女儿，以前曾同一名罗马骑士 
 

注



 结过婚。后娶的是斯塔提里娅·美撒里娜，她是两次担任执政官和举行过一次凯旋式的陶路斯的曾孙女。为了得到美撒里娜，尼禄杀死了她的丈夫——当时正在担任执政官的阿提库斯·维斯提努斯 
 

注



 。尼禄同屋大维娅同居不久便厌倦了，在回答朋友们的责怪时，他说：“她应当对能有这个称号 
 

注



 感到满足!”后来，他几次想勒死她，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借口屋大维娅不生育把她遗弃了。当人民对这种离婚表示非议并且公开谴责时，他把她流放了 
 

注



 。 最后，他指控她犯有通奸罪把她处死了。指控的手段十分无耻且无根据。当所有被拷问的人都矢口否认她有这种罪过时，尼禄竟让自己昔日的教仆阿尼凯图斯 
 

注



 作伪证承认自己曾经诱奸过她。尼禄特别爱波贝娅，在同屋大维娅离婚后12天，便同她结了婚。可是，他也把她踢死了，在她正怀孕和生病的时候，因为她斥责尼禄从赛场回来晚了。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克劳狄娅·奥古斯塔，可是，当她还是一个婴儿时，便死掉了。

说实在的，在他的罪恶生涯中，没有哪一支亲戚没受过他的迫害。他杀害了克劳狄的女儿安东尼娅 
 

注



 ，因为波贝娅死后，她拒绝嫁给他，因而被他诬陷阴谋造反。他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其他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亲戚，其中包括年少的奥路斯·普劳提乌斯 
 

注



 。在处死他之前，尼禄残暴地奸污了他，还说：“让我的母亲现在来亲吻我的这位接班人吧!”他在处死普劳提乌斯时公开指控阿格里皮娜爱过普劳提乌斯，这使他产生了谋取王位的念头。他的继子鲁弗里乌斯·克里斯波努斯是他的前妻波贝娅的儿子，当时尚未成年。有一次，当这孩子正在钓鱼时，尼禄命令这孩子的奴仆将其推下海淹死；据说，原因是这孩子喜欢扮演将军和皇帝。他放逐了自己乳母的儿子图斯库斯，因为在其担任埃及总督时，曾在为尼禄的到来而兴建的浴池里洗澡。当他的老师塞内加 
 

注



 不时请求退休和表示打算放弃自己的财产后，尼禄郑重其事地发誓说，他错误地怀疑了塞内加，同时表示，宁愿自己死也不愿伤害自己的老师。尽管这样，他还是逼迫塞内加自杀了。他答应给自己的近卫军长官布鲁斯咽喉药，可是送去的却是毒药。在他过继和登基问题上曾帮助过他，后来做他顾问的富有的老获释奴们 
 

注



 ，也被他毒死了，他在他们的食物或饮料中放毒。

XXXVI. 尼禄对待皇室以外的人也同样残酷。彗星 
 

注



 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死亡的预兆，竟然连续数夜在天空中出现。这使尼禄惶恐不安。他从占星家巴尔比路斯那里听说，国王们通常用杀死一个名人的办法祛除这种凶象，因为这样可以把这种凶象转嫁给其他名人。于是他决心处死国家的所有名流。当两次反对他的密谋被揭露之后，他这样干的信心更加坚定，并且有了一定借口。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密谋是在罗马发生的庇索阴谋（65 A. D.）； 第二次则是在贝尼温图姆发动也是在那里被揭露的维尼奇乌斯阴谋 
 

注



 。阴谋者在戴着三重脚镣进行申辩时，有的人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有的人甚至以此居功，说只有死才能帮助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注



 。这些受审者的孩子有的被逐出罗马，有的被毒死或饿死。据说，一些孩子是在同自己的教仆和书童 
 

注



 共进仅有的一餐时一道被杀，另一些孩子则是因被禁止供应每天的口粮而饿死的。

XXXVII. 此后，尼禄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滥杀无辜，随便找个借口，就可处死任何一个人。只需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萨尔维狄恩努斯·奥尔菲图斯被判有罪，因为他把市中心广场上自家连着住房的三个店铺租给一些自由城市的使团作驿馆；双目失明的法学家卡西乌斯·龙吉努斯被判有罪，因为在他的古老氏族家谱中，保存着恺撒的谋杀者盖乌斯·卡西乌斯的肖像；培图斯·特拉塞亚也受到惩罚，因为他长相阴沉，像一个教师爷。他从不给被赐死的人超过1小时的缓期。为了不耽搁时间，他把医生叫到跟前，让他们“关照”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关照”这个词是尼禄指剖血管杀人的做法；有一个埃及出身的贪食者 
 

注



 ，习惯吞吃生肉和随便什么食物，很有名， 据说尼禄希望把活人交给他撕碎吃掉。由于成功地做到这些，尼禄趾高气扬地吹嘘说，他不承认有哪一位皇帝知道他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他常常抛出许多明白无疑的暗示，他不会吝惜留下来还活着的那些元老，而且总有一天，他将把这个等级从国家中铲掉，把行省管理和军队的指挥权委任给骑士和获释奴。的确，无论旅行启程，还是旅行归来，他从来不吻任何元老 
 

注



 ，对别人的问候也从不还礼。伊斯米亚地峡工程正式开工时，他在大庭广众面前高声祈求，但愿这项工程能够造福于他本人和罗马人民，至于元老院，他只字未提。

XXXVIII. 对人民和罗马城墙，他也一样不予吝惜。当有人在一般性谈话中说道：“我死后，愿大地一片火海” 
 

注



 尼禄打断他的话说：“不，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他果然做到了。他似乎不堪忍受丑陋的古老建筑物和狭窄弯曲的街道，于是，他公然将罗马城付之一炬。尼禄贪图“金屋”附近的一些仓库地盘，先用攻城机械撞毁仓库，然后纵火焚烧，因为它们的墙壁是石头砌的。大火蔓延6天7夜 
 

注



 。 人民只好到纪念碑旁和墓地避难。除了数不清的房舍之外，依然装饰着敌人战利品的古代将军的宅邸也被烧毁了，国王时期，乃至后来的布匿战争和高卢战争中许愿和奉献的神庙均被化为灰烬。自古保存下来的令人叹为观止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切东西亦被烧得干干净净。尼禄从玛塞纳斯塔楼 
 

注



 上观看这场大火，如他所说，火焰的绚丽景象使他心花怒放，于是他穿上自己的舞台服装，高唱“特洛亚的陷落” 
 

注



 。此外，为了从这场火灾中捞好处，他宣布由公家负责运走尸体和垃圾，不许任何人接近自己家的废墟。他不仅收受而且要求行省和个人捐资 
 

注



 ，这几乎耗尽了行省的财力和榨干了个人的资产。

XXXIX. 除了尼禄所造成的上述灾难和祸害 
 

注



 而外，又发生了一些新的灾难和不幸：一个秋天，瘟疫将30000人载进司葬女神利比提娜的花名册 
 

注



 ；在不列颠，吃了败仗，两座重镇 
 

注



 被攻陷，许多公民和同盟者被杀死；在东方，也遭到可耻的失败，驻扎在亚美尼亚的一些军团受到轭下遣送之羞辱 
 

注



 ，同时叙利亚险些失守。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最令人惊奇的是，他始终能忍受人民的唾骂和斥责，对那些用挖苦话和打油诗攻击他的人尤其宽大为怀。许多斥责和挖苦是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发表或传播的，例如：

“尼禄、奥瑞斯特、阿尔克·迈翁都杀了自己的母亲。”

“只要数一下，定会发现，尼禄等于弑母者。” 
 

注





“谁能否认尼禄出自埃涅阿斯的伟大后裔？

一个背走了自己老父，另一个送走了自己的母亲。”

“我们的皇帝紧拉琴弦，帕提亚的国王则紧拉弓弦，

我们的皇帝将是歌唱者阿波罗，

而那个国王将是远射者阿波罗。”

“整个罗马正在完全被宫殿吞并；赶快迁到维爱去 
 

注



 ，公民们!

趁维爱还没有被划归宫殿。”

但是，他没有追查作者。当他们中的某些人被告密者报告给元老院之后，他禁止严惩他们。有一次，当他走过一条大街时，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伊西多鲁斯当众对他大声嚷嚷，说他能把诺普里乌斯的不幸
 
 

注



 唱得很好
 ，却把自己的好
 的东西用得很不幸地糟糕
 。滑稽剧演员达图斯也在一首歌中唱道：“祝你健康，父亲!祝你健康，母亲!”一面表演饮酒和游泳，暗示克劳狄和阿格里皮娜之死。在最后一句歌词中唱道：“你们的道路通向地狱!”他通过手势 
 

注



 ，意指元老院。可是，尼禄只把那名哲学家和那名演员逐出了罗马和意大利就算了； 这抑或是由于他对一切对他的攻击无动于衷，抑或是顾虑自己的愤怒反会激发人们更大的机智。

XL. 世界容忍这样的统治者近14年之久，最后终于把他抛弃了。首先举行起义的是在朱里乌斯·文德克斯领导之下的高卢人，那时他正以代大法官衔总督那个行省。

一些占星学家曾向尼禄预言，总有一天他将被推翻。他的下述一句名言就是在这时说的：“小的技艺能养活我们。” 
 

注



 他说这话无疑是为了证明他练习演奏竖琴是有道理的，在做皇帝时是一种娱乐，做一个普通人时是一种必需。可是，有些占星学家预言，当他被废黜之后，他将统治东方，有的人甚至确切地点出了犹太王国的名字，还有许多人预言，他将恢复昔日的全部幸运。他本人则希望后一种结局。在丢掉不列颠和亚美尼亚及再度收复两地之后 
 

注



 ，他开始认为命中注定的灾难已成过去。特尔斐神谕警告他要当心第七十三年。他以为自己可以活到73岁，没有想到是指伽尔巴的年龄。他不仅自信可以活到那么大年纪，而且自信好运不凡，不会衰败。甚至当他的船只失事，若干珍宝沉入海底之后，他还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朋友说，鱼儿会把这些珍宝归还他的 
 

注



 。

在其弑母之日，他在那布勒斯听到了高卢人暴动的消息。对此他若无其事，无忧无虑。这种态度甚至使人怀疑他幸灾乐祸，因为这次暴动给他提供了依据战争法掠夺这些非常富庶的行省的机会。他立即前往体育场，饶有兴致地观看运动员的比赛。吃午饭时，又传来了更加可怕的消息。虽然他很愤懑，但也只是威胁说，他将对起义者进行报复。此后，连续8天他不想给任何人复信，也不任命任何人或向谁发布命令，他不声不响地把这件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XLI. 最后，文德克斯接二连三的污辱性檄文使他恼火。他用一封信敦促元老院为他本人和国家报仇，借口自己的喉咙有病，没有出席元老会议亲自演说。 可是，最使他痛心的是檄文骂他为拙劣的竖琴手， 
 

注



 不称他为尼禄而称他为阿赫诺巴尔布斯 
 

注



 。对此他宣布，他将重新采用遭到人们辱骂的氏族名字，并放弃他的过继名字。他没有用别的证据说明其他谴责是谎言，只用了一个证据，即檄文骂他对艺术一窍不通，可他在艺术上由于不懈努力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尼禄反反复复地问大家，他们知道有哪一个竖琴手比他更高明？最后，在一个又一个消息的催迫下，他心惊肉跳地返回罗马。路上一个小小征兆使他的精神稍加振奋，即发现一个纪念碑上有一幅画面：一名罗马骑兵正在拖一名被击倒的高卢士兵的头发。见此画面，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并向苍天致谢 
 

注



 。甚至在他到达罗马之后，也没有亲自向元老院或人民发表演说，只是把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召进宫中作了短时间的商议。在当天的其余时间内，他开始让大家观看当时尚无人知道的新型水利机械，讲解它们各自的特点，讨论每样机械的原理和复杂性。他甚至保证，“如果文德克斯允许的话”，他将把全部机械摆到剧院里去。

XLII. 后来，当他得知伽尔巴和西班牙行省也叛离之后，昏了过去，长时间躺着不省人事，一声不吭，犹如死人一般。当神志恢复之后，他撕破自己衣服，捶打自己额头，高声叫道，一切全完了。他的乳母安慰他，提醒说，以前的皇帝也遭遇过类似的不幸，然而，他回答说，同其他皇帝的命运相反，他的命运极不寻常，而且闻所未闻，因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丧失了最高权力。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或改正他的奢侈无度、贪图安逸的习惯，相反，每当有什么好消息从行省传来时，他不仅举行盛大的宴会，并在宴会上手舞足蹈地演唱讥笑叛军将领的歌曲，这些歌曲很快传播开来。当他秘密走进剧场观看演出时，他对一个演出成功的优伶说后者正在从这位皇帝的忙碌中得到好处 
 

注



 。

XLIII. 人们认为，暴动一开始他便制定了许多与其本性并行不悖的残酷计划：他打算撤换军队的指挥官和行省的总督，借口是，他们沆瀣一气，阴谋反对他； 他想杀死各地的流放者和住在罗马城的全部高卢人，屠杀前者是为了阻止他们参加暴动，屠杀后者是因为他们是本族人的同谋者和帮凶；他将把高卢行省交给军队尽情蹂躏；他想通过宴会毒死全体元老；他还想纵火烧毁首都，并事先将野兽放入人群，使他们难以自卫。但是，他放弃了这些计划，主要不是因为忏悔，而是因为没有成功的把握。他坚信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他罢免了两名执政官 
 

注



 （他们任期尚未届满），由他一人包揽两执政官的职位。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命运注定只有执政官 
 

注



 才能征服高卢行省。当他接受法西斯之后，宴会散了，他偎依在朋友们的肩膀上离开餐厅时宣称，一到高卢行省，他将不带武器走到士兵面前，什么都不做，只是流泪，这样就能使叛乱者追悔莫及，第二天，他就能和欢天喜地的部下一起高唱胜利之歌，这些歌曲他应当事先谱写好。

XLIV. 在准备远征过程中，他首先关心的是挑选装载舞台道具的大车和将伴随他的情妇剪成男人发式，佩上阿玛宗女战士式的斧钺和盾牌。然后，他号召城市部落登记，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应召，于是他向奴隶主们征集一定数量的奴隶，而且只要每个家庭中的上等奴隶，甚至管家和文书也不排除。他还命令各个等级献纳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要求租用私房和公寓的租户立即向皇帝金库缴纳一年的租金 
 

注



 。他过分苛刻地要求用新铸的纯银和纯金的硬币缴纳 
 

注



 ，以致许多人干脆公开拒绝任何献纳，一致要求尼禄尽可能从告密者那里追回他们得到的奖金。

XLV. 人民对尼禄的憎恨与日俱增，因为他还提高粮价从中渔利。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当人民正在挨饿时，传来的消息却是，一艘亚历山大里亚来的船给宫廷角斗士运来了沙子 
 

注



 。

由于这一切，他激起了所有人的仇恨，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污辱。人们在他的塑像头顶系一绺头发 
 

注



 ，刻上一句希腊铭文：“现在有一场真正的比赛 
 

注



 ，最后你必然投降!”人们在他的另一座塑像的颈部系一个口袋，并刻这样的题词：“我做了我所能做到的一切，但你却赢得了这个口袋”。 
 

注



 人们还在圆柱上写道，他用歌声唤起了高卢公鸡 
 

注



 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许多人假装同自己的奴隶争吵，不停地呼喊救护人 
 

注



 。

XLVI. 那些新的、旧的、明显不祥的梦境、卜兆和预言使他心惊肉跳。以前他从不做梦，但是自从杀死母亲之后，开始做梦了。他梦见自己驾着一艘船，舵柄从他手中滑掉了；梦见自己的妻子屋大维娅把他拖入黑洞洞的深渊，忽而梦见一群带翅的蚂蚁爬满了全身，忽而梦见装饰庞培剧院的民族雕像把他包围起来 
 

注



 ，使他停住了脚步；他还梦见，他所喜爱的西班牙骏马 
 

注



 的后半身变成猴形，头部一点没变，而且发出悦耳的嘶鸣；陵墓的大门自动敞开了，从里面传出呼喊尼禄名字的声音。1月1日拉莱斯神像装饰一新，可是在准备献祭时倒掉了。当他占卜时，斯波鲁斯赠给他一枚带宝石的指环作礼物，宝石上面刻着强抢普洛塞尔皮娜的场面。 
 

注



 当各等级汇集起来，准备许愿 
 

注



 时，却长时间找不到卡庇托尔的钥匙。元老院宣读了尼禄斥责文德克斯的讲话，当读到“大逆不道之徒将遭受惩罚，而且不久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时，喊声四起：“你也罪责难逃，奥古斯都!”人们还注意到，他在公众面前演唱的最后一出悲剧叫《流放中的奥狄浦斯》，并以下面一句诗结尾：“妻子、父亲、母亲，催赶我去见阎王!”

XLVII. 当时还传来了其他军队暴动的消息，正在吃午饭的尼禄把送给他的急件撕得粉碎。他掀翻餐桌，砸碎他最喜欢用的两只酒杯 
 

注



 。他称它们为“荷马杯”，因为上面刻有荷马史诗场景的浮雕。他从卢库斯塔那里要到一些毒药，盛在一个金匣子里面，然后动身来到塞维利乌斯花园 
 

注



 。在那里，他派最忠实的获释奴前往奥斯提亚准备船只，同时力图说服近卫军的长官和百夫长同他一起逃走。但是，他们有的人拖延推诿，有的人公开拒绝，有一个人甚至喊道：“死有那么可悲吗？” 
 

注



 于是，他开始有了不同的考虑：究竟是到帕提亚人那里或伽尔巴那里作为一个乞求者呢，还是身穿黑衣到讲坛前去见人民，尽可能装出可怜的样子，乞求人民饶恕他从前的一切罪恶呢？如果他不能软化他们的心，那么恳请他们把埃及总督的职务给他也好。后来，在他的书箧中发现了为此所写的发言稿，但是，人们认为他没敢发表这篇讲话，因为他害怕在抵达市中心广场之前，就会被人撕碎。

因此，他决定把事情推迟到第二天再作考虑。半夜醒来他发现卫兵已抛弃他逃之夭夭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四处派人叫他的朋友。由于从任何人那里都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亲自带领少数扈从去每个人的房间找 
 

注



 ，发现所有的房门都关着，没有一个人理他，于是，他返回了自己的卧室。此时，甚至连贴身的仆人也带着他的毯子和毒药匣远走高飞了。他呼叫角斗士斯皮库鲁斯 
 

注



 或任何其他杀手 
 

注



 ，以便由他们利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人也没有来。于是，他喊道：“难道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吗？”他奔了出去，仿佛要跳进第伯河。

XLVIII. 但是，他再次打消了自尽的念头。他决定找一个隐居的地方，以便躲在那里静心地想一想。他的获释奴法昂将自己的一处城郊农庄别墅让给他。这所别墅地处萨拉里亚大道和诺曼塔那大道之间，距罗马约4里。尼禄当时赤着脚，穿一件内衣和披一件破旧斗篷，蒙着头，面部罩着一块纱巾，骑着马，只有4名仆人伴随 
 

注



 ，其中之一是斯波鲁斯。突然，他被地震和面前的霹雳闪电吓得魂不附体，还听到了从附近军营传来的士兵呐喊声，都好像在预示他的灭亡和伽尔巴的成功。他还听到一个迎面走来的过路人说：“他们在追赶尼禄”。另一个人问道：“城里有关于尼禄的新闻吗？”这时他的马嗅到了狼藉在路旁的尸体的味道，吃了一惊。尼禄的脸露了出来，一个退役卫兵认出了皇帝，并向前施礼问候。他们折向通往别墅的小路后，他弃马步行于树丛和荆棘之间，并沿着一条穿过芦苇荡的小路，用衣服铺路垫脚，才好不容易逃到别墅的后墙。在那里，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法昂劝他在一个掏掉了沙子的洞中暂时避一避，但是他拒绝在活着时便到地下去，等待通入别墅的秘密进口被开辟出来。等了一会儿之后，他用手从附近的沟中捧起一捧水喝起来，说道：“这是尼禄的冷饮。” 
 

注



 那时，他的斗篷被荆棘划破了。他拔掉穿进其中的芒刺，匍匐着从挖出来的狭窄通道通过，进入别墅。他走到第一个下房，躺了下来，躺在一张铺有普通褥子的榻上，上面还盖着一件旧斗篷。虽然他又饥又渴，想再喝水，但拒绝送给他的脏面包，不过却喝了一点温吞水。

XLIX. 最后，所有的人一齐劝他尽快摆脱威胁着他的耻辱。他命令在他面前挖一个坑，坑的大小同他的身体高矮相当。他还命令收集所能找到的大理石块，同时储备水和木柴 
 

注



 ，以便马上处理他的尸体。当一切就绪之后，他痛哭流涕，一再说道：“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就要死了!”

当他正犹豫不决之时，一个信使把一封信交给了法昂，尼禄抢过来便读。信中说，他已被元老院宣布为公敌，现在正在搜捕他，并打算用祖先的习惯处死他。尼禄问，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当他明白了这种刑罚是将一个裸体的人的脖子夹在一个木杈 
 

注



 中，然后用皮鞭抽打他的身体，直至打死为止时，他被吓得魂不附体。他抽出两把随身携带的匕首，试一试每把匕首的锋芒，然后重新收起来。他辩解说，命定的时刻尚未到来。他时而劝说斯波鲁斯开始号啕痛哭，时而恳求某人带个头帮他迎接死亡。他不时地用这样一句话责备自己的怯懦：“我活得多么不体面，多么可耻呀!这和尼禄多不相称呀，多不相称!在这种时候，应当果断。来吧，鼓起你的勇气!”这时，受命活捉他的骑兵已经临近了。尼禄听到他们的声音后，颤抖地说：“听，那奔驰的烈马的蹄声在我耳边轰鸣!” 
 

注



 尼禄在自己的秘书埃帕弗洛迪图斯 
 

注



 的帮助下，将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喉咙。这时，一名百夫长冲进来，用大衣堵住他的伤口，装作前来帮助他的样子。已是奄奄一息的尼禄只喘着气说了这样两句话：“太晚了!”“这才是忠诚!”边说边咽了气。他的眼珠隆起，突出眼眶之外，使所有见此情景的人都大惊失色。他的第一个和压倒一切的夙愿是责成他的朋友不要让任何人得到他的头颅，设法使尸体完整地被火化。伽尔巴的获释奴伊凯鲁斯 
 

注



 答应了这一要求，此人在暴动开始时被投入监狱，才放出来不久。

L. 安葬尼禄耗资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他身穿1月1日曾经穿过的那件白色绣金袍服，他的骨灰由他的两个保姆埃格洛吉和亚历山大里娅存放，并同他的情妇阿克特并葬于园林山 
 

注



 顶多密提乌斯家族墓地，从马尔斯广场举目可见。墓中骨灰瓮是红色大理石的，上面是卢那大理石 
 

注



 的祭坛，四周围以萨索斯石料的栏杆。

LI. 尼禄身材高矮适中，体表有斑纹，散发臭味，头发浅黄，面容与其说风雅，莫如说端正，眼珠浅绿，稍微近视，脖子粗，肚皮大，两腿很细。他的体格健康，尽管他淫逸无度，可是在他统治的14年中总共只得过三次病，甚至那时，他也既没有戒酒，也没有改变其他习惯。他的风度和衣着是相当不雅观的：他总是把头发烫成一排排的发卷 
 

注



 ，在去希腊旅行期间，他甚至把卷发留得长长的，披散在身后。他经常穿丝织膳服 
 

注



 ，脖系汗巾。他经常不束腰带，赤脚出现在公共场所。

LII. 童年时代，尼禄接触过几乎全部文艺作品，但是他的母亲不准他学习哲学，警告说，哲学不利于培养未来的治国者。他的老师塞涅卡不让他研究古代的演说家，以此使他对自己的崇拜更加持久。因此，尼禄对诗歌颇感兴趣。他喜欢作诗，但不愿动脑筋。不过，不像有些人说的， 
 

注



 尼禄剽窃并发表别人的作品。我手中有一些书板和小册子，上面有出自他本人手笔的著名诗句，显而易见，这些诗句不是抄袭来的或由他人口授，而是创作出来的，像是一个人在一边思考一边推敲着写下的，有许多涂抹、删改和增添之处。同时，他对绘画和雕刻也有不小的兴趣。

LIII. 取悦民众尤其使他陶醉。他嫉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激发人们情绪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在舞台演出获得优胜后，下一个祓除节 
 

注



 他将在奥林匹亚同运动员进行比赛。因为他坚持不懈地练习过格斗，所以他在全希腊观看体操比赛时按照裁判员的姿势坐在运动场的场地上看，如果哪一对比赛者远离了他们的位置，他便亲手把他们拉回原地。因为人们公认，在歌唱方面，他可与阿波罗相媲美，而在驾车方面，他亦可同太阳神相抗衡，所以，他曾打算效法赫库利斯立功。据说，已经特别为他训练了一头狮子，好让他在大圆形竞技场当着观众的面，赤膊登场，用木棒打死或用手臂扼死这个野兽。

LIV. 临死之前，他曾公开发誓，如果能够保住自己的权力，将在庆祝胜利的赛会上表演水琴、长笛和风笛，在赛会的最后一天将登台跳“维吉尔的图尔努斯”舞 
 

注



 。某些人断言，他把演员帕里斯当作一名危险的对手处死了。

LV. 他渴望永垂不朽、流芳百世，但做得很冒失。他取消了许多原来的物品和地名，而用自己的名字加以命名。他还称4月为尼禄月，打算把罗马城的名字改为尼禄波里斯 
 

注



 。

LVI. 除崇拜叙利亚女神 
 

注



 之外，他蔑视其他一切崇拜。不久对叙利亚女神他也厌恶了，竟至在她的肖像上撒尿。因为这时他爱上了另一种迷信，只把这种迷信放在心上。事情是这样的：他从一个不认识的平民那里得到一个女孩的肖像，是作为防止暗算的护身符送给他的。由于一场阴谋立即得到揭露，因此他继续尊崇她为最高神，一天向她献祭3次。他要人们相信，靠她的劝告，他能预知未来。在死前的几个月里，他留心观察了牺牲的内脏，但未能得到任何吉兆。

LVII. 尼禄死时32岁（68A.D.），那一天正是屋大维娅被害的周年纪念日 
 

注



 。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天，人们戴上自由帽 
 

注



 ，全城上下奔走相告。可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用春夏的鲜花装饰他的坟墓，在船首讲坛不但为他树立了身穿镶红边托加的塑像，而且还发布他的敕令，仿佛他还活着，不久将回来和他的敌人算账。此外，帕提亚国王沃洛盖苏斯派使团到罗马元老院来要求复盟时，也竭力恳求能够尊重对尼禄的纪念。甚至20年后，那时我还是一个青年，还冒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声称自己是尼禄 
 

注



 。由于“尼禄”这个名字在帕提亚人中间深受爱戴，因此他们都积极支持这个伪尼禄，很不情愿交出他。





[1]
 阿赫诺巴尔比（Ahenobarbi），就字面看，有“青铜色胡须”之意；两名孪生青年指的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所说的胜利是指公元前498年在勒吉鲁斯湖打败拉丁人的胜利。



[2]
 苏维托尼乌斯记载有误。阿洛布罗吉人和阿尔维尔尼人的战胜者是这位保民官的父亲。——英译者



[3]
 参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XIV.1。



[4]
 该法是由恺撒的共治者，执政官佩狄尤斯提出的。——英译者



[5]
 在腓力比战争期间，多密提乌斯的舰队控制了爱奥尼亚海，屡败三头的舰队（参见狄奥·卡西乌斯，48，7）。



[6]
 多密提乌斯归顺安东尼当在培路西战争期间。



[7]
 佩狄尤斯法。——英译者



[8]
 公元前32年执政官。



[9]
 即遗嘱执行人。遗嘱人选定一个人，当着证人的面，通过象征性的出售手续，（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IV.1）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卖”给他。遗嘱人死后，购买人按照遗嘱把财产交付给继承人。——英译者



[10]
 公元前7年，他是第一个渡海夺取埃尔巴岛的罗马统帅，因而荣获凯旋徽章。



[11]
 阿格里巴和朱里娅所生，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IV和LXV。



[12]
 多密提娅·列必达，美撒里娜的母亲。



[13]
 这个多密提乌斯死于公元39年。



[14]
 尼禄出生于公元37年12月15日。



[15]
 狄奥写道，此后占星术士说，这个婴儿将成为国王，可是他将杀死自己的母亲，于是，阿格里皮娜喊道：“只要他称王，那就让他杀死我好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1，2）。



[16]
 罗马人的男婴出生后第九天，女婴出生后第八天，净化，起名字。这一天称净化日。——英译者



[17]
 克劳狄名叫提比略。阿格里皮娜没有采纳这个名字，于是给尼禄起名鲁基乌斯。



[18]
 狄奥·卡西乌斯（61，2）说：“早在尼禄幼年时期，人们在他的脖子上发现了脱掉的蛇皮。预言家说，他将从老年人那里继承大权，因为根据普遍的看法，蛇因老化而蜕皮”。另见塔西佗：《编年史》，II.11。



[19]
 关于特洛耶游戏起源见维吉尔：《埃涅阿斯记》，5，545—603；比读本书《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XIX.2。



[20]
 那一年是公元50年，尼禄应为13岁，11岁之说有误。



[21]
 即卡里古拉。



[22]
 不列塔尼库斯似乎不承认克劳狄收尼禄为养子。



[23]
 即养父克劳狄。——英译者



[24]
 关于列比达，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2，64。



[25]
 自奥古斯都时代起，士兵每月进行3次军事训练。



[26]
 下午1点钟。



[27]
 这篇颂扬克劳狄的葬礼演辞是尼禄的老师塞内加起草的。塔西佗（《编年史》，13，3）说：“在掌权的皇帝中，尼禄是第一个需要别人写演辞的皇帝。”



[28]
 尼禄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包税人的非法的苛捐杂税，取消了百分之四的卖奴税。塔西佗说：“购买奴隶时应缴纳的百分之四的税被取消了，不过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取消，毋宁说是一种姿态：因为这时卖者需要缴税了，于是这笔税金就被加到卖价上面，结果还是由买者来负担。”（《编年史》，13，31）。



[29]
 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IX。



[30]
 比读《神圣的韦伯芗传》，XVII。



[31]
 比读《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III.3。



[32]
 迄今为止，只是为了祝贺取得重大胜利归来的将军，才举行感恩祈祷，比读《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IV.3。——英译者



[33]
 也就是他朗诵过的诗句。——英译者



[34]
 为纪念青年人第一次刮胡须而举行的表演。表演者不是职业演员，而是爱好者。举办这种游戏可以使皇帝的首次舞台演出感到轻松。



[35]
 从前只有在剧场中有开辟特殊坐席之事（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XIX.2）。克劳狄首创在竞技场中为元老划定特殊坐席（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I.3），但是《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IV.1，已有关于奥古斯都为元老保留前排座位的记载。——英译者



[36]
 演员身穿托加表演罗马日常生活的喜剧。公元前二世纪的托加喜剧最为有名，此后长期深受罗马人的欢迎。



[37]
 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2，18。



[38]
 从舞台前部的上方伸出的包厢。



[39]
 乐师、机械师，等等，比读《神圣的克劳狄传》，XXXIV.2。——英译者



[40]
 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1，9。



[41]
 厄腓比指希腊青年。作战舞，即皮利赫舞。参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XXIX.1和《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CVIII.3注。



[42]
 帕西法娅是传说的克里特米诺斯国王的妻子，她对公牛产生爱情，生下了半人半牛状的“米诺牛”。



[43]
 大圆形剧场中的高起的平台（podium）同中心竞技场地隔开，皇帝家属，高级长官、维斯塔贞女坐在平台上的象牙椅上。尼禄斜倚在卧榻上。



[44]
 广义上，还包括诗歌和演说。



[45]
 浴场，即尼禄浴场（Thermae Neronianae）在马尔斯广场，万神殿附近；体育场是罗马第一个永久性的建筑，同浴场连在一起。——英译者



[46]
 尼禄首次刮胡须不是在“尼禄尼亚”赛会，而是在青年节。



[47]
 马尔斯广场的一个投票区。



[48]
 为了争夺对亚美尼亚的保护权，罗马和帕提亚之间进行长期斗争，终以帕提亚人的胜利而告终：帕提亚王子提里达提斯成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只是为了满足罗马人的民族自尊，条约规定，提里达提斯要在罗马从尼禄手中接受王权。



[49]
 庞培剧场。为了迎接提里达提斯，剧院上下全部镀金，参见普林尼，33，16，54。



[50]
 “imperator”一词这里用于得胜的将军。比读《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III.2，关于尊安东尼为统帅。



[51]
 通常在凯旋式之后。



[52]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I注。



[53]
 68年尼禄第五次任执政官，参见本传XLIII。



[54]
 关于获释奴之子，比读《神圣的克劳狄传》，XXIV。



[55]
 恺撒曾指定卡尼乌斯·莱比鲁斯取代新年前夕突然死去的执政官的职务。参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LXXVI.2。但是那里没有指出执政官们的名字。



[56]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V.2。



[57]
 设立回廊无疑是在64年罗马大火之后，参见本传XXXVIII。——英译者



[58]
 参见本传XXXI.3。



[59]
 sportulae本为保护人给被保护人分发装有食品的小食篮的宴请方式。



[60]
 64年罗马大火之后，基督徒受到指控。有关尼禄迫害基督徒的详情，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44。



[61]
 流放哑剧演员的决定是56年宣布的，但是不久便取消了，参见本传XXVI.2。



[62]
 当见证人在空白页上签字后，遗嘱人填上继承人的名字，不让见证人知道这些名字。



[63]
 给辩护律师的报酬被公元前204年的秦奇乌斯法取消了。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再次承认这项法律（参见狄奥·卡西乌斯，54，18）。可是这项法律也导致一些营私舞弊现象，克劳狄废除这项法律，将报酬限制在10000塞斯特尔奇乌斯。（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1，5—6）。尼禄登基初始，元老院再次禁止收取辩护报酬（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3，5）。但是，尼禄显然又重申了克劳狄的法律，并附以规定：不准增加诉讼费。——英译者



[64]
 由所有等级的被任命为大法官的几个人组成审判委员会在短期内审理各种案件，大多是行省人的起诉。



[65]
 塔西佗说，在进入维斯塔神殿时，尼禄突然感到恐惧，他放弃了到埃及的旅行，宣布说，他不想让公民们因为他不在罗马而伤心，参见《编年史》15，36。



[66]
 关于开凿科林斯地峡，比较《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LIV.3。——英译者



[67]
 高加索的达里亚尔隘口；远征的目的是征服阿尔巴尼亚（今之阿塞拜疆）和其他高加索地区。



[68]
 比5英尺10英寸略小一点。——英译者



[69]
 为了保护嗓子，尼禄每月都有定期的斋戒日，只吃油拌韭菜，参见普林尼，19，33，108。



[70]
 对比杰留斯（Gell.），13，31，3。



[71]
 根据英译者J.C. 罗尔夫的理解，第一种似乎根据蜜蜂的声音命名，第二种和第三种根据手掌弯曲或平伸的形状命名。



[72]
 第一次尼禄赛会是在60年，参见本传XII.3。元老院为了避免丑闻未经比赛把一项胜利挂冠授给尼禄，但是尼禄却说，他有天才，不需要这种照顾，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6，4。



[73]
 狄奥·卡西乌斯还点出另外两部作品《阿提卡》和《巴克哈诺克》。



[74]
 日落前2点钟。



[75]
 演唱悲剧和本传LIV中的“跳悲剧舞”都是戏剧表演，这种表演在希腊化时代和帝国时代享有盛名。



[76]
 卡娜卡是风神埃奥尔的女儿，她同自己的兄弟发生乱伦关系生下一个婴儿，后按父命自杀身死。关于奥瑞斯特，俄狄浦斯和在精神失常中杀死自己孩子的赫库利斯的神话也相当有名。



[77]
 赫克托尔是特洛耶的主将，据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希腊英雄阿克琉斯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拖在自己的战车后面。



[78]
 比赛开始的信号。——英译者



[79]
 参见本传XIX.1。



[80]
 位于科尔库拉（今科孚岛），是从罗马到希腊的海路上的第一座城市。朱庇特（卡西俄佩的）是它的保护神。



[81]
 对比朱维那尔，VIII.224以下。



[82]
 应当在65年举行的211届奥林匹亚赛会，为了尼禄的缘故推迟到66年或在66年重复举行。据波舍尼阿斯（10，3，6）的说法，当时的记载没有保存有关这些赛会的情况。



[83]
 据狄奥·卡西乌斯（63，12和19）的说法，赫里乌斯只身去见尼禄，言罗马出现阴谋的传闻，经他一吓，尼禄只好迅速返回罗马。



[84]
 这里的墙是剧院的墙，关于墙（murus）的类似用法，参见本传XXXVIII.1。——英译者



[85]
 原文oppida之术语本用于竞技场的塔楼和其他建筑物，这里指剧场的相似建筑部分，故译作大门。——英译者



[86]
 不允许用手绢。另见塔西佗：《编年史》，16，4。



[87]
 或译“传令官”。大型盛会中口头宣布优胜者名字的人，需要声音洪亮，是通过竞争选举出来的。——英译者



[88]
 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地方自治和免税。后来韦伯芗重新剥夺了希腊人的自由，他挖苦地说，希腊人已经不会做自由人了。



[89]
 公元前196年弗拉米尼曾在伊斯米亚竞赛会上向希腊人宣布，他们摆脱了马其顿的统治，获得了自由。



[90]
 罗马附近的贵族避暑胜地，公元一世纪，逐渐转归皇帝私人所有。



[91]
 为了让游行队伍顺利通过，大圆形竞技场的拱门被拆除，后来图密善在这里重建新的拱门，以纪念韦伯芗和提图斯。



[92]
 据狄奥·卡西乌斯（63，21）的说法，尼禄把自己的桂冠钉在罗马竞技场的埃及方尖碑上（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3），共1808顶。



[93]
 原文Quintana原为军营市场，根据罗马军营中的一条道路（Quintana via）命名，在这条道上建有正式市场。



[94]
 朱里乌斯·蒙塔努斯。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3，25。——英译者



[95]
 包括他们的伙伴。参见本卷XVI.2。——英译者



[96]
 用于表演海战。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III.1和《提比略传》，LXXII.1。——英译者



[97]
 mitellita是mitra的指小表爱用法，意为“头巾”。分发丝巾是这种宴会的特有的内容。——英译者



[98]
 似乎指帕加马的阿塔里德氏族。



[99]
 火把是婚礼队列前面不可少的用品。



[100]
 比读《神圣的克劳狄传》，XVI.4。



[101]
 有些历史家认为尼禄首先有这种邪念，但也有些历史家认为，阿格里皮娜为了让儿子俯首帖耳听凭自己摆布，首先动了这种念头。



[102]
 一语双关。



[103]
 盖乌斯，即卡里古拉。关于他的挥霍情况，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XXVII.3。尼禄本人用于士兵的赏赐就花掉22亿塞斯特尔提乌斯。参见塔西佗：《历史》，1，20。



[104]
 参见本传XIII。



[105]
 普林尼也提到了波贝亚的骡子挂金掌和阿普里亚的卡努西乌姆城的细呢绒。



[106]
 原文Mazaces系毛里塔尼亚的一个部落名。



[107]
 尼禄巨像是杰诺多尔设计的，据传说，超过了堪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罗德斯岛的太阳神巨像，其高为100英尺。



[108]
 人们可以把足禄的“金屋”同哈德良在提布尔的别墅加以比较。哈德良的别墅中有“潭碧谷”、“天上明星”和其他景物。塔西佗说，尼禄“金屋”的建筑师是谢维路斯和凯列尔，说他们以自己的智慧，耗掉了一个皇帝的金库；参见《编年史》，15，42。



[109]
 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述过分简略，实际上这是球形的可旋转的天花板。——英译者



[110]
 从米塞努姆至阿维尔努斯湖，距离约7公里，在这个距离的一半处是贝亚湾。



[111]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42。



[112]
 名叫凯谢里乌斯·巴苏斯，来自迦大基。他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当人们什么也没有发现时，他自杀了；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6，1。



[113]
 即不能准确查明已故的获释奴所隶属的氏族，即朱里乌斯、屋大维乌斯、克劳狄乌斯、多米提乌斯、列比都斯等同皇帝有亲属关系的氏族。



[114]
 也就是在自己的遗嘱中没有给皇帝留下遗产，或者所留遗产数量不足的那些获释奴。



[115]
 当然没收他们的财产。——英译者



[116]
 罗马的守护神。



[117]
 狄奥·卡西乌斯（60，35）认为，这种说法是从尼禄开始的。但是，大概是由于狄奥称之为“一个值得记载的话”才在希腊人中成了俗语的。——英译者



[118]
 mǒrari意为“逗留”，mōrari意为“发傻”，两词仅一长短音符之别。



[119]
 罗马人认为火葬地同骨灰埋葬地一样神圣。



[120]
 阿格里皮娜发现尼禄总是不太驯服，于是便威胁说，她将把不列塔尼库斯当成更合法的继承人，这便毁了不列塔尼库斯。塔西佗（《编年史》，13，15—17）生动地描写了不列塔尼库斯在阿格里皮娜和屋大维娅面前死亡的情况。



[121]
 朱里乌斯法规定谋杀罪应判处死刑，其中包括毒杀。



[122]
 以前卢库斯塔曾因放毒而被判罪，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2，66。



[123]
 参见朱维那尔，1，71以下。



[124]
 据狄奥·卡西乌斯（61，12）的说法，塞内加是谋杀阿格里皮娜的倡议者。



[125]
 塔西佗（《编年史》，14，3）也说，毒杀阿格里皮娜只是一种想法，没有付诸实施。



[126]
 关于用天花板砸死阿格里皮娜一事，塔西佗未曾提及。



[127]
 发明者是他的获释奴阿尼凯图斯，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4，3。



[128]
 关于大五日节，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XI.3。



[129]
 利布尔尼快艇的名字来自伊利里亚海盗部落利布尔尼人。该船以轻便和快速为特点。



[130]
 包里是贝亚附近的别墅区，阿格里皮娜打算回到包里后，再从那里前往她的出生地安提乌姆，但是〔据狄奥·卡西乌斯（61，13）的说法〕包里正在过大五日节。



[131]
 阿格里皮娜头上铅制的舱顶塌了，可是床两侧的高高挡板支住了塌顶。船底也没有脱节，大船只是倾斜而已。阿格里皮娜和伴随她的阿凯洛尼娅掉入水中。阿凯洛尼娅吓得魂不附体，大喊救命：“我是皇帝的母亲，快救救我!”人们用桨把她打死了。阿格里皮娜却一言没发，她顺利地游开了，然后，登上一只渔船，来到包里。设计脱节大船的阿尼凯图斯把她杀死了，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4，5—8。



[132]
 据狄奥·卡西乌斯（61，14）的说法：尼禄看到阿格里皮娜的尸体后说道：“我竟然不知道我有一个如此美丽的母亲。”



[133]
 多密提娅·列比达，比较本传VII。



[134]
 即“当我看到你成年”。第一次刮胡须意味着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般都举行仪式。见上文XII节4。按塔西佗《编年史》，14，15和狄奥61，19，尼禄首次刮胡须是在公元59年，时年21岁，举行了少年游艺。见XI.1。



[135]
 波贝娅是提图斯·奥里乌斯的女儿。她的第一个丈夫名叫卢福斯·克里斯宾努斯，是罗马骑士。她的第二个丈夫是撒尔维乌斯·奥托，参见《奥托传》，III。



[136]
 虽然阿提库斯·维斯提努斯没有参加庇索阴谋，但他仍被尼禄杀死了。



[137]
 这是粗野的双关俏皮话，这同只颁发执政官徽章或服装不担任正式执政官职；只颁发凯旋徽章，不举行凯旋式是一样的。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屋大维娅应当对名义上为皇帝妻子感到满意。



[138]
 起初屋大维娅被流放到坎佩尼亚，后又被流放到潘达特里亚。



[139]
 阿尼凯图斯当时是米塞努姆的卫戍舰队司令。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4，62。



[140]
 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VII.1。



[141]
 关于这个普劳提乌斯其他地方未有提及。苏维托尼乌斯有可能把他同路贝里乌斯·普劳提乌斯混为一人。后者是提比略皇帝的外曾孙。据传说，阿格里皮娜曾打算拿他对抗尼禄，结果被杀死了，但不是在罗马，而是在亚细亚；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3，19；14，22和58—59。



[142]
 塞内加62年辞去官职，65年被迫自杀，有关塞内加和尼禄的对话，详见塔西佗：《编年史》，14，53—56。



[143]
 帕拉斯和多律弗路斯；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4，65。



[144]
 塔西佗两次提到尼禄时期的彗星，一次在60年，另一次在64年。参见《编年史》，14，22；15，47。



[145]
 关于维尼奇乌斯阴谋的情况，我们毫无所知。



[146]
 据狄奥·卡西乌斯（62，24）的说法，“他们希望摆脱这些罪恶之害的同时，也使尼禄解除这些罪恶。”死亡对于一个罪恶深重的人是唯一的良药。因此，当他们企图提供这种良药时，他们是在为他做好事。塔西佗还谈到了一名百夫长苏尔比基乌斯·阿司佩尔的辩解：“当尼禄问他，为什么想谋杀皇帝？他简略地回答，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挽救像他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人。”参见《编年史》，15，68。



[147]
 原文capsarii是伴读生，携书箧之书童。——英译者



[148]
 希腊文意为饕餮，或贪吃的人。——英译者



[149]
 关于皇帝和元老互致问候的接吻，可比较普林尼：《致图拉真的颂词》，23。



[150]
 狄奥·卡西乌斯（58，23）曾借提比略之口吟出这句希腊诗句。人们认为这句诗出自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散佚剧本《柏勒洛丰》。——英译者



[151]
 大火从大圆形竞技场附近的店铺烧起，吞没了几乎整个罗马城。据塔西佗（《编年史》，15，40）说，罗马14个市区有3个市区全部被烧光，7个市区部分被烧，只剩4个市区完好无损。不过，考古学家认为塔西佗的这种说法过分夸大。



[152]
 玛塞纳斯塔位于尼禄的埃斯奎林花园之内，大概通过“穿堂”与帕拉丁山相连，参见本传XXXI。



[153]
 据朱维那尔（8，220）判断，《特洛耶的毁灭》是尼禄自己的作品。



[154]
 用以重建罗马。



[155]
 除了上述灾难外，塔西佗还提到65年的飓风。那场飓风摧毁了坎佩尼亚。



[156]
 死者在维纳斯·利比提娜神庙注册，那里出卖送葬用品；对比贺拉斯：《谈谈》，2，6，19。



[157]
 卡姆洛都努姆和维鲁拉尼乌姆。据西非里努斯（Xiphilinus，61，1）的说法，死80000人。61年以女王鲍狄卡为首的伊凯尼人起义使罗马人在不列颠遭受失败。



[158]
 62年，帕提亚人在亚美尼亚包围了凯吉尼乌斯·培图斯，罗马人不得不在侮辱性的条件下放弃边界领土，但罗马军队从轭下钻过的传闻纯属捏造；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15。



[159]
 据英译者罗尔夫的注，尼禄名字中的希腊字母代表的数值（1005）同该句其余部分希腊字母代表的数值相等，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等式，尼禄=弑母者。



[160]
 维爱是罗马附近的伊达拉里亚城市，公元前386年，被罗马征服。罗马城内谣传，他们将迁到那里去。



[161]
 据特洛亚战争的神话，诺普里乌斯是巴拉美德的父亲。在特洛亚城下，巴拉美德无辜被杀。为了给儿子报仇，他用火把将回归的希腊船引向礁石，结果毁掉了希腊船队。



[162]
 关于尼禄对元老院的暗示，见本传XXXVII.3中已经提及。



[163]
 如果原文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短语必然具有普遍意义，“我们”等于“人类”。狄奥·卡西乌斯（63，27）说，当尼禄打算杀死元老，烧毁罗马，乘船去亚历山大里亚时说道：“即使我们被赶出帝国，我们的人的这种小小的艺术也会在那里养活我们的。”



[164]
 苏维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在公元61年当年镇压了鲍狄卡起义，不列颠重归尼禄统治。亚美尼亚在提里达提斯统治时期，表面上也接受了罗马的保护。



[165]
 暗指波律克拉铁斯戒指的故事；参见希罗多德，3；41—43。



[166]
 在菲洛斯特拉图斯的著作（5，3）中；阿波洛尼乌斯·提安斯奇乌斯说，尼禄掌握竖琴艺术比掌握其他艺术差，可是他掌握统治艺术比掌握竖琴艺术更差。



[167]
 对比本传VII.1。



[168]
 这句话和下面的句子表明尼禄完全没有认识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和他惶恐不安与盲目自信之间波动的心理。



[169]
 其意暗示如果不是他有事情缠身的话，那么他的表演成功定会压倒这位演员而成为剧场注目的中心。——英译者



[170]
 68年两名执政官之一的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是《论布匿战争》一诗的作者。



[171]
 尼禄自己指挥军队，所以这里所说的执政官是指的他本人。——英译者



[172]
 不是向房东缴纳年金。这些人在财产登记表上没有财产估计，他们的献纳便取这种形式。——英译者



[173]
 也就是经得起火的试验的金币；参见普林尼：《自然史》，33，59。——英译者



[174]
 角斗比赛特别残忍，有的角斗士被杀，鲜血溅在舞台上。撒上沙子，另一对角斗士接着比赛，为此，尼罗河的细沙特别受欢迎。



[175]
 尼禄去希腊旅行期间留一头长长的卷发，这里无疑是对他的长发的讽刺，参见本传LI。——英译者



[176]
 “真正的比赛”或“不是舞台上戏剧比赛”，指战争。



[177]
 也就是把犯了弑亲罪的人缝入其中，沉入海底或河中的那种口袋；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1。



[178]
 这里是双关俏皮话，在拉丁语中，Galli意为“高卢人”而 galli则是“公鸡”。——英译者



[179]
 字母小写vindex意为“救护人”，大写Vindex则是起义领导人“文德克斯”，读音相同。所以 vindex是双关语。——英译者



[180]
 庞培剧院中有14幅雕像，代表庞培所征服的14个民族。



[181]
 这种骏马以特种溜蹄走法而著称。



[182]
 冥王普鲁托强抢普洛塞尔皮娜是不祥之兆。



[183]
 1月1日为皇帝长寿和国家繁荣举行宣誓许愿。



[184]
 尼禄砸碎的酒杯是用白色水晶玻璃制造的；参见普林尼，37，2，29。



[185]
 位于罗马南郊，通向奥斯提亚港的大路旁边。



[186]
 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记》，12，646。



[187]
 均在宫内。——英译者



[188]
 参见本传XXX.2。



[189]
 拉丁词 percussor意为“刺客”、“凶手”，这里指有经验的刽子手。尼禄希望自己能够死得干脆无痛苦。



[190]
 据狄奥·卡西乌斯说，只有3名仆人伴随：法昂、埃巴夫洛迪图斯和斯波鲁斯。



[191]
 原文decocta是用雪冷却的开水，尼禄非常喜欢这种饮料；对比普林尼：《自然史》，31，40。——英译者



[192]
 大理石作墓碑用，水用来洗尸体，木柴则用于焚尸。



[193]
 两根木头架在一起，成V形状。



[194]
 参见《伊利亚特》，10，535。



[195]
 参见《图密善传》，XIV.4。



[196]
 参见《伽尔巴传》，XIV.2。



[197]
 今天的宾齐奥山。——英译者



[198]
 即伊达拉里亚白色大理石，卢那在今之卡拉拉附近。



[199]
 只有妇女才留这种头发。



[200]
 原文synthesina或synthesis是浅色丝织宽松长衫，男人们只在农神节（萨图尔那里亚节）用午餐时穿这种服装。——英译者



[201]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4，16。



[202]
 祓除（Lustrum）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CVII.1注。这里的祓除被应用于奥林匹亚竞技会。——英译者



[203]
 参见本传XXII。



[204]
 庇索阴谋被揭露之后，4月被更名。尼禄改变首都的名字的想法同64年大火后城市改建有关（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40）。为了讨好尼禄，提里达提斯称自己的首都阿尔塔克萨塔为尼禄尼亚（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3，7）。



[205]
 叙利亚北部的主神阿塔尔伽提斯，该神被认为是一切生物之母，与大母神和凯莱斯提斯同一。这个神在铭文中常被提到。阿普列尔（《变形记》，8，25）称之为“万能之神”和“造物之神”。——英译者 （叙利亚北部的吉埃拉波里是崇拜她的中心。）



[206]
 尼禄死于68年6月7日。



[207]
 自由帽（Pilleus）：释放奴隶时，戴在奴隶头上的一种便帽，这是自由的象征，故译为自由帽。



[208]
 这个伪尼禄出现在88年，真名不详；另一个伪尼禄出现于79年，名叫特兰提乌斯·马克西姆斯；还有一个伪尼禄是69年出现的，参见塔西佗：《历史》，2，8。 扎那莱斯11，18; 迪奥64，9，3。——英译者




第七卷 伽尔巴传、奥托传和维特里乌斯传





伽尔巴传



I. 恺撒的谱系到尼禄便中止了 
 

注



 。对此许多迹象已经显示出来，其中有两个迹象特别明显。当初利维亚同奥古斯都举行婚礼之后很快返回维伊庄园（38 A.D.）。路上一只鹰扑获一只口衔桂树嫩枝 
 

注



 的白母鸡迅速掠过，突然那只鹰把这只像要被叼走的鸡丢在她的膝盖上。利维亚决定喂养这只白母鸡和栽活那根桂树枝。那母鸡繁衍了鸡雏，所以今天这个别墅有“鸡场”之称。同样，桂树枝也繁衍成林，皇帝们举行凯旋式，总要从那里采摘桂树枝。此外，凯旋者们习惯地立即在原地插上新枝。人们发现，每当一名皇帝临死，他所栽的树就枯萎了。如今，尼禄最后一年，整个树丛连根腐烂了，同样，那里养的所有母鸡也全都死光了。另外一个紧接着的迹象是，皇帝们的神庙 
 

注



 遭到雷击之后，所有塑像的头同时掉了下来，奥古斯都的枝杖也从他的手中脱落了。

II. 伽尔巴继承尼禄王位（68 A.D.）。他跟恺撒家族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可是，毫无疑问，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是一名显赫的贵族。在塑像的题词中，他经常把自己写成克文图斯·卡图鲁斯·卡庇托林努斯 
 

注



 的曾孙。当上皇帝后，他在自己的前宫供着自己的家谱，他把自己的父系祖先追溯到朱庇特，而把母系祖先追溯到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法娅。

III. 详述这个氏族的全部著名人物和光荣事迹，那故事就长了，但是我将简要地谈谈他的最直系的那个家族的情况 
 

注



 。苏尔比基乌斯氏族中的第一个伽尔巴得到这个绰号，是为什么或因什么事情，说法不一。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在长时间毫无结果地围攻一座西班牙城市后，他用涂有白松香 
 

注



 的火把给这个城市放火的缘故。另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在长期生病时，一直使用绷带 
 

注



 ，也就是使用包在毛织物中的药品的缘故。还有一些人认为，他是一个胖子，高卢人称胖子为“伽尔巴”；或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瘦子，像是生活在橡树上被称作“伽尔巴”的昆虫 
 

注



 。

这个家族是从塞尔维乌斯·伽尔巴起开始有名的 （145 B. C.），他当了执政官，无疑是那个时代最雄辩的演说家 
 

注



 。据说，同维里阿图斯的战争（150 B.C.—136 B.C.） 
 

注



 就是他引起的，因为在他作为总督统治西班牙时，曾经背信弃义地杀死了30000名路西塔尼亚人。他的孙子 
 

注



 曾是恺撒在高卢的副将之一，但是由于恺撒使他未能当上执政官，他一气之下参加了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阴谋，结果依佩迪尤斯法 
 

注



 被判处死刑。他的后裔是皇帝伽尔巴的祖父和父亲 
 

注



 。皇帝伽尔巴的祖父所以闻名，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官位，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学问。因为他的官位没有超过大法官职，却出版了一部篇幅很大、潜心著成的历史书。他的父亲取得了执政官职（22 A.D.），尽管他身材矮小、驼背、演说能力一般，然而他热心于出庭辩护。他起初同穆米娅·阿卡伊卡结婚，她是卡图鲁斯的孙女和科林斯城的摧毁者鲁基乌斯·穆米乌斯的曾孙女。后来又同利维娅·奥奇琳娜结婚，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而且十分漂亮的女人。可是据信，她之所以想同他结婚，是因为他的地位显赫。后来，为了回答她的再三追求，他在一个隐蔽的地点脱掉自己的衣服给她看了自己身体上的缺陷，以示他不想瞒着让这位痴情人上当受骗。据说她反而更爱他了。他同阿卡伊卡生了两个儿子：盖乌斯和塞维乌斯，长子盖乌斯将财产挥霍大半之后离开了罗马。由于提比略不允许他在其执政年内 
 

注



 参加竞选行省总督职位的抽签，因此他自杀了。

IV. 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麦撒拉和格涅乌斯·兰图鲁斯任执政官之年（3 B.C.）的12月24日，皇帝塞维乌斯·伽尔巴诞生在塔拉奇那附近一座山丘上的一所别墅里，在去丰迪的大路左边。他被自己的继母利维娅收养后，接受了她的家族名和奥凯拉之别号，还改掉了自己的首名，用鲁基乌斯替代塞维乌斯，直到当上皇帝。众所周知，当小伽尔巴同一群孩子向奥古斯都问安时，奥古斯都捏了一下他的脸蛋说：“孩子，将来你也会尝到我的权力的滋味。” 
 

注



 提比略也这样，当他得知伽尔巴到老年时注定要当皇帝时，说道：“好哇，让他活下去吧，那时他同我们已经毫无关系了!”还有一次，当他的祖父正在举行禳除雷劈之灾的祭典时，一只鹰从他手中夺走了牺牲的内脏，把内脏带到了一株结满子实的橡树上。人们对他说，这个迹象预示着他的家族将掌握最高权力，但是要在很晚的时候。他笑道：“是呀，那时骡子也会下驹的。” 
 

注



 后来，当伽尔巴举行暴动时，果然骡子下驹了，这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当时其他人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唯有伽尔巴本人认为这是最吉利的，因为那次献祭的事和祖父说的话依然历历在目。

他穿上成人托加 
 

注



 之后梦见幸运女神说，她在他的门口站累了，若不让她快点进屋，她会成为第一个相遇者的俘虏。当他醒来时，打开门，发现门旁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女神青铜像。他把这个青铜像双手抱到图斯库鲁姆，因为他习惯于在那里度夏。他把它供奉在大厅的一角。从那时起，每月都向她敬献牺牲，每年都有为她祈祷之夜。

在他尚年轻时，他仍坚持本国的一个古老习惯（这个习惯已被他人所遗忘，只在他自己家中流传下来），即让他的全部获释奴和奴隶一天两次到他跟前集合，早晨向他问候，晚上向他一一道别。

V. 伽尔巴关心文艺，尤其擅长法律。他还承担了做丈夫的义务 
 

注



 ，但是当他失去妻子列比达和她给他生的两个儿子之后，他一直过独身生活，任何建议都不能诱使他再次结婚，甚至阿格里皮娜的建议也无济于事。阿格里皮娜在自己的丈夫多密提乌斯死后不久，挖空心思追求有妇之夫和尚未丧偶的伽尔巴。因此，有一次列比达的母亲当着太太们的面斥责她，甚至动手打了她。

伽尔巴对利维娅·奥古斯塔特别尊敬。当她在世时，他得到过她的许多恩惠。她死后，根据她的遗嘱，他差点成为富翁，因为在她的遗赠者中，他得到了5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特殊赏赐，可是这笔赏赐不是用文字，而是用数字表示的，所以被她的嗣子提比略改为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后来， 伽尔巴甚至连这些钱也没有得到。

VI. 伽尔巴在法定年龄之前，便开始了官职生涯。在担任大法官期间，他在弗洛拉里亚节 
 

注



 的游艺比赛中加进了一种新的节目：大象走绳索 
 

注



 。后来，他统治阿奎塔尼亚近1年 
 

注



 ，不久，又按例担任执政官 
 

注



 6个月（33 A.D.）。不过，他遇上了这样的事：在担任这一官职时，他接任的是尼禄的父亲鲁基乌斯 
 

注



 ·多密提乌斯的职务，而皇帝奥托的父亲萨尔维乌斯·奥托则接替了他的职务。这是一种明显的预兆：他将在他们俩人的儿子的统治期中间为帝。

盖乌斯·恺撒 
 

注



 指定他接替盖图里库斯任上日耳曼总督。他到军团的第二天，当时正在过节，他禁止士兵们鼓掌，并以书面形式命令所有的人将手放在军衣里面。下面的话立即传遍军营:

一个士兵要学会当兵；这是伽尔巴，不是盖图里库斯。

他同样严格地禁止休假请求。他训练老兵和新兵长时间的吃苦耐劳能力，他迅速地阻止了已经侵入高卢的蛮族。当盖乌斯到来时 
 

注



 ，伽尔巴和他的军队表现得那样得好，以致从各行省开来的无数军队中，任何一支军队都没得到比他们更大的赞扬和更多的奖赏。伽尔巴本人表现得更出色，他手持盾牌指挥野战演习时，在皇帝的战车旁跑了20罗里。 
 

注





VII. 当盖乌斯被杀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鼓动他利用这一时机，但他选择了安定。因此，他博得了克劳狄的极大好感，成了后者的一名挚友，并得到了他那样的重视关心，以致克劳狄竟因他突然生病——并不太严重——而推迟了对不列颠的远征。他未经抽签便取得了代行执政官总督衔统治阿非利加两年， 
 

注



 负责整顿由于内部摩擦和蛮族起义而搞乱了的行省秩序。哪怕在一些小事上，他都严格注意纪律和讲究公正，因而恢复了秩序。远征期间，一名士兵利用粮食匮乏的机会，出售自己的剩余小麦，每斗 
 

注



 卖价高达100第纳里乌斯，因而受到指控。伽尔巴命令，在这个士兵开始缺粮时，任何人都不得向他提供援助。结果这个士兵被饿死了。有一次，伽尔巴在法庭上解决一头骡子的所有权争端，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证据，难解难分。于是，他命令把这头骡子的头蒙起来，牵到平常饮水的池子旁边，在那里将它松开，骡子饮完水后，自动回到谁的身旁，谁就是它的主人。

VIII. 鉴于他在阿非利加的这些成就和从前在日耳曼的业绩，他获得了凯旋服饰和三个祭司职务，其中包括15人祭司团成员、提奇乌斯氏族祭司 
 

注



 和奥古斯都祭司。从那时起直至尼禄统治中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如果不在副车上装有百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金子 
 

注



 ，他从来不肯外出哪怕消遣一下。直到最后，当他停留在丰迪城时（60 A.D.），塔拉科西班牙才被指定给他。一件怪事发生了：他来到行省之后，在一个公共神庙里献祭时，一个手持香炉的小奴仆头发突然变白了。有些人把这件事视为统治者更换的征兆，仿佛一个老年人即将接替一个年轻人，也就是说伽尔巴即将接替尼禄。此后不久，在坎塔布里亚湖上响起一声霹雳，在那里发现了12把斧头——至高无上权力的不容怀疑的征兆。

IX. 他以不同的方法断断续续地统治这个行省达8年之久。开始时，他严厉、急躁，在处罚罪犯时甚至毫无节制：他砍断了一名见利忘义的高利贷者的双手，然后把这双手钉在此人的账桌上。他把一个保护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毒死了自己的被保护人（他是后者死后遗产的继承人），当此人要求法律保护和证明自己是一名罗马公民时，伽尔巴装作为了表示慰问和敬意打算减轻此人的刑罚，他命令把这个人竖在一个比其他十字架高得多且漆成白色的十字架上。可是，他逐渐变得怠情和消极以免引起尼禄的嫉妒，正如他惯常所说的，因为强迫任何人说明自己无所作为的原因是找不到的。

当他在新迦太基 
 

注



 主持巡回审判时，他听说高卢诸行省发生了暴动，因为阿奎塔尼亚的副将向他请求援助。后来，从文德克斯那里传来书信，劝他做人类的解放者和领袖。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恐惧和希望促使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截获了尼禄处死他的命令。这命令是秘密寄给其代理人的。一些不吉利的卜兆和征象以及一个贵族少女的预言增强了他的信心，尤其是克鲁尼亚的朱庇特祭司受梦的指引从内殿中发现一些预言，这些预言同200年前一个受神启示的小女孩所宣布的预言十分相似。预言诗 
 

注



 的意思是，总有一天将从西班牙出现一名领袖和世界的主宰。

X. 于是，他故作即将释放奴隶的姿态登上讲台，在讲台前放上许多被尼禄定罪处死者的肖像，同时安排一名贵族出身的男孩站在他身边。这个男孩是专为此目的从附近的巴利阿里岛流放地召来的。他在讲台上发表了悲叹时局的演说，在他因此被欢呼为皇帝时，他宣布说，他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代表。然后宣布闭会。他开始从行省居民中征募军团和辅助军队以辅充他原有的军队——一个军团，两个骑兵大队和三个步兵大队 
 

注



 。他从当地贵族中挑选年尊辈长和见多识广之士组成类似元老院的组织，一旦需要，便同元老们共商大事。他从骑士等级中选拔一些青年，他们仍不摘掉金戒指，被称作“志愿兵” 
 

注



 ，担任他的寝宫的卫兵，以代替原来的士兵。他还晓谕各个行省，号召所有的人士以个人和集体名义参加他的行动，并尽可能发挥每个人的力量帮助共同的事业。

伽尔巴选择一个城堡作为战争地点，大约就在加固这座城堡的同一时间，他发现了一个古代制作的指环，指环上雕刻着胜利女神和战利品。此后不久，一艘亚历山大里亚的船满载武器开入戴尔多萨，船上既没有舵手和海员，也没有乘客。因此，谁都不怀疑，战争是正义的，神圣的，并且受到众神的保护。但是突然间，出人意料地几乎一切都完蛋了。两个骑兵大队之一开始懊悔背叛自己的参军誓言，当伽尔巴正走近他们的军营且又难以阻止时，他们打算脱离他。尼禄的一名获释奴心怀叵测地送给伽尔巴一些奴隶，这些人险些把他杀死在通往浴池的小路上。如果他们不互相鼓励莫失良机，不追问所指的是什么时机的话，他们是会成功的。后来，在拷问之下，他们招供了。

XI. 除了这些危险而外又增加了文德克斯之死。这特别使他震惊，认为一切都完了，他准备自杀。但是，从罗马突然传来消息说，尼禄死了，全体人民都宣誓忠于他，于是，他放弃总督头衔，接受了恺撒的称号，然后开始向罗马进军。他全副武装，挂在脖子上的匕首吊在胸前。当罗马的近卫军长官尼姆菲迪乌斯·萨宾努斯、日耳曼和阿非利加的总督冯特乌斯·卡皮托 
 

注



 和克洛迪乌斯·马谢尔发动的反对他的阴谋被镇压后，他才重新穿上托加。

XII. 有关他残暴和贪婪的名声在他还未到来时就传开了。人们传说，西班牙和高卢的一些城市曾迟迟不肯拥戴他。因此，他向这些城市征收了苛税，甚至拆毁了它们的城墙，并将那里的总督和皇帝代办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统统处死。此外，还传说，他把塔拉克人从他们古代的朱庇特神庙中取来献给他的一顶15镑重的金冠熔化了，还要他们补交短缺的3温奇亚 
 

注



 黄金。当他进入罗马城时，这种声名立即得到了证实，并且变大了 
 

注



 。例如，尼禄曾把一些水手变成了正式士兵，而伽尔巴则强迫他们恢复原来的地位。当他们表示拒绝和坚持要求鹰旗和队旗 
 

注



 时，他不仅派遣骑兵驱散要求者，而且对他们采用“十杀一”的刑罚 
 

注



 。以前历届皇帝都用日耳曼人大队 
 

注



 作他们的卫队，而且经过多次考验证明他们是最忠实可靠的，可是伽尔巴却把这个大队解散了，并毫无报酬地将他们遣回故土，理由是他们把自己的军营设在格涅乌斯·多拉贝拉的花园附近，他们对多拉贝拉怀有同情。有一些说法不管真实与否，反正意在嘲笑他：有一次，当一桌丰盛的午餐摆在他面前时，他高声呻吟起来；另一次，当值班管家将一张简短的开支账单送给他时，他递给管家一碟子蔬菜作为对他的办事勤快认真的回报；还有一次，当吹笛手卡努斯的演奏使他特别开心时，他亲手从自己的钱包里取出5个第纳里乌斯赠给这位音乐家。 
 

注





XIII. 因此，伽尔巴的到来不如想象的那样受欢迎。这在首次戏剧演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一出滑稽剧中，当演员唱出最著名的开场白“从乡下来了奥奈西姆斯” 
 

注



 时，全体观众齐声接唱其余的部分，并且做着动作，一再重复这句诗。

XIV. 所以伽尔巴在得到政权之后名声和威望比开始夺权时降低了 
 

注



 ，尽管他的许多所作所为可以证明他是一个出色的元首，但是他凭这些品质所赢得的热爱远不及他以相反的行为所引起的痛恨。

他受三个人的意见所左右，人们一致称他们是皇帝的家庭教师，因为他们同他一起住在宫中，一直同他形影不离。这些人是提图斯·维尼乌斯，他的西班牙副将，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注



 ； 科涅利乌斯·拉科，从法官助理晋升为近卫军长官，其傲慢和愚蠢令人难以忍受；获释奴伊凯鲁斯，前不久赢得了金指环和马尔奇阿努斯的绰号，还想谋求骑士等级的最高官职 
 

注



 。由于对这些恶行不同的顾问百般信任和言听计从，结果他总是自相矛盾，时而过分严厉和吝啬，时而过分宽容和粗疏，这同一个被人民所选中的而又并不年轻的元首是不相称的。

他仅凭一点点怀疑便不加审判地处死了两个高等级的好几个杰出人物。他很少赏赐罗马公民权，三子特权 
 

注



 也只授过一两次，甚至这种特权也仅在某种限期之内有效。当法官们请求增加第六个十人团时，他不仅拒绝，而且把克劳狄授予他们的不在冬天和年初召集他们开庭审判的特权 
 

注



 也剥夺了。

XV. 人们还认为，他打算把元老和骑士的任职期限定为两年。他只把这些官职授给那无意做官和回避为官的人。 
 

注



 他撤回尼禄的全部奖赏，他在50名罗马骑士的帮助下，只给得奖者保留十分之一，其余奖品全部追回，同时规定，如果舞台演员和运动员把所得奖品卖掉了，并把所卖的钱花光了，又无力退还，那么，应从买主手中收回所卖之奖品。相反，他允许自己的朋友和获释奴任意拍卖或赠送，任意征税或免税，任意惩罚无辜或赦免罪犯。此外，当人民要求他处死哈洛图斯和提杰利努斯这两名尼禄的最无耻的密探时，他不仅不触动他们，反而提拔哈洛图斯担任很重要的代办职务，为了包庇提杰利努斯，他甚至颁布敕令谴责人民残酷。 
 

注





XVI. 因此，他引起了各个等级的不满，士兵们对他尤其憎恨，因为军官们 
 

注



 在伽尔巴未到罗马时曾答应士兵，如果他们宣誓忠于伽尔巴，将给他们不寻常的礼物，可是伽尔巴不仅没有兑现他们的许诺，而且还一再声言，他只习惯于征兵，而不习惯于买兵。由于这种缘故，他激怒了各地士兵。他使近卫军也感到恐惧和愤怒，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被怀疑为尼姆菲迪乌斯 
 

注



 的同党，接二连三地被撤职了。但是怨声最高的则是上日耳曼军团，因为他们在同高卢人和文德克斯的战争中曾立过汗马功劳，他们期望得到赏银，结果被骗了。所以他们首先造反，除元老院外，拒绝在1月1日向任何人宣誓效忠。他们立即派使者带着如下的嘱托到近卫军那里去：在西班牙拥立的这位皇帝不符合他们的口味，近卫军最好自己推举一名全军都拥护的人。

XVII. 伽尔巴听到这方面的报告后，认为引起不满的主要原因不是自己年迈，而是无子。有一次，他突然把庇索·弗鲁吉·李奇尼阿努斯从晋见的人群中拉出来。这是一个出身贵族、有名的年轻人，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他最喜欢的人 
 

注



 ，甚至在他的遗嘱中指定他作自己的财产和名字的继承人。伽尔巴宣布他为自己的儿子，把他领到近卫军军营，当着集合士兵的面收他为养子。但是连那时他也只字未提犒赏军队问题，这使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在这次收养仪式之后6天之内实现自己目的 
 

注



 变得更容易。

XVIII. 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怪事连续不断地向他预示了后来果然发生了的结局。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所过之处，一路上 
 

注



 ，左右两边都有人在屠宰献祭动物，有一头被斧头砍得发疯的公牛，冲开绳索，奔向伽尔巴的战车。公牛扬起前蹄，溅了他满身鲜血。他从车上下来了，他的一个卫兵在被人群挤向前时，手中的长矛尖险些碰伤了他；当他进入罗马，登上巴拉丁山时，遇上了地震，并听到像牛鸣似的声音。此后还有更明显的迹象。他从全部财宝中选出一个嵌着珍珠和宝石的项圈，用以装饰图斯库鲁姆的命运女神像 
 

注



 ，可是，由于一时冲动，把它献给了卡庇托尔的维纳斯，因为他当时想起，它配得上一个更高级的神。第二天夜里，命运女神在他的梦中显现，抱怨剥夺了给她的礼物，威胁说，她将取走她所赠送的一切。诚惶诚恐的伽尔巴第二天黎明赶到图斯库鲁姆去，以便为昨日之梦献祭赎罪，并事先派人为献祭作准备。在祭坛上他只看见尚未冷却的香灰祭坛旁一个身穿黑色丧服的老头儿手持一个内装神香玻璃盘和一只盛着酒的陶碗 
 

注



 。人们还注意到，元旦献祭时，王冠从他头上掉下来。占卜时，献牲的小鸡逃跑了。在接受养子的那天 
 

注



 ，当他向士兵发表演说时，由于侍臣的疏忽，军帐的坐椅没有按习惯放在讲坛上。在元老院，他的象牙坐椅前后颠倒，摆错了方向。

XIX. 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当他正在献祭时，预言者一再警告他谨防危险，因为谋杀者已经近在咫尺了。

不久，他得知奥托占领了军营 
 

注



 。许多人劝他尽快赶到那里去，他们说，由于他的出现和权威，有可能赢得胜利。可是，他决定死守宫殿，再从驻守城内各处的军团招集一支卫兵加强宫殿的防守。虽然他不掩饰亚麻铠甲抵挡不住那么多的刀枪剑戟，但他还是穿这种铠甲。然而，他听信谎报，终于被诱出宫殿。那些谎言是阴谋者蓄意传出来的，目的是引诱他出现在公共场所。有些谣言使他贸然轻信：困难已经过去，暴乱已被平息，其余的军队纷纷前来向他祝贺，并准备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来到街上迎接他们，这时他是如此自信，以致当一名士兵 
 

注



 向他吹牛说已经杀死了奥托时，伽尔巴问这个士兵：“你靠谁的威望？”然后他远远地一直走到市心广场。在那里，受命来杀他的骑兵策马冲散街上的人群。当他们远远发现他之后，勒住战马，过了一会向他冲了过来。伽尔巴被自己的随从抛下之后，终于被杀。

XX. 有些人说，在混乱开始时，他高喊：“你们在干什么？战友们!我是你们的，你们也是我的……”他甚至许诺给他们奖赏 
 

注



 。但是多数人说，他自动地把脖子伸给士兵，叫他们砍下他的头，以结束自己的使命 
 

注



 ，如果他们要这样的话。令人惊奇的是，在场者竟没有一个人想帮助皇帝。所有他要调的军队都不理睬他的调令，只有一队日耳曼老兵除外。由于前不久他们生病时皇帝对他们 
 

注



 极为关怀，因而这些老兵这时奔来援助他。但是由于他们不熟悉城里的环境，迷了路，未能及时赶到。

伽尔巴被杀于库尔提乌斯湖 
 

注



 边。他的尸体一直丢在那里，最后，一个普通士兵分粮回来，从肩上拉下口袋，割下他的头。因为他没有头发可抓，士兵便把他的头放入怀中，后来又用拇指勾住他的上颌，就这样把它送给了奥托。奥托把它交给自己的军役和马夫。他们用长矛挑头，绕着营房戏弄取笑，不断高呼：“花花公子伽尔巴，去过你的好年华!”几天前外面传来的一个消息是这种粗野嬉戏的主要原因。当时有一个人夸伽尔巴看上去还年轻而且精神，他回答说：

我的气力不减当年。 
 

注





帕特罗比乌斯·尼碌尼阿努斯的一个获释奴用100块金元买下这颗头颅，把它扔在被伽尔巴命令处死的他的保护人的地方。最后，他的管家将他的头颅和他的尸体其余部分合起来葬在奥勒略大道旁的伽尔巴私人花园墓地。

XXI. 伽尔巴中等身材，秃顶，长一双蓝眼睛和一个弯钩鼻子。他的手脚因风湿病而严重扭曲，脚不能长时间穿鞋，手不能翻弄或擎拿书籍。在他的身体后侧长一肉瘤，长长地下垂，用绷带都难以兜住。

XXII. 据说，他的饭量很大，冬天，他甚至习惯于尚未天亮就吃东西。午餐特别丰盛，以致面前多余的饭菜成堆，他命人把这些饭菜端往各处，分赐给侍候他的人。他对男人有更大的情欲，尤其是对那些身强体壮的成年男子。据说，当一名从前的同床者伊凯鲁斯把尼禄死亡的消息带到西班牙向他报告后，他不仅同这位被接见者公开热烈接吻，而且恳求他立即做好准备，然后同他幽会。

XXIII. 伽尔巴死时73岁（69 A.D.），共做了7个月皇帝。元老院一经得到允许，便作出决议，在市中心广场上他被杀的那个地方为他刻一雕像立在饰有船首的石柱上，但是韦伯芗取消了这一决议，他认为，伽尔巴曾经从西班牙往犹太派过刺客企图杀害他。



奥托传



I. 奥托的祖先出身于费伦提乌姆城 
 

注



 的一个古老的望族，并可上溯到伊特拉里亚人的国王。他的祖父马尔库斯·萨尔维乌斯·奥托是一名罗马骑士和一名出身卑微且可能是非自由民生的妇女之子。他在利维娅·奥古斯塔家中长大，靠她的权势成为元老，但是官职没有超过大法官。

他的父亲鲁基乌斯·奥托 
 

注



 的母亲属于显赫氏族，有许多有势力的亲属。提比略皇帝是那样喜欢他，同时在长相上他同皇帝是那样相似，以致许多人把他视为皇帝的儿子。他一丝不苟地担任过罗马城市的官职、阿非利加的总督和一些特殊的军事指挥官。在伊利里库姆，他竟敢处死一些士兵，因为他们在卡米路斯暴动 
 

注



 中，在懊悔自己变节时，借口他们的军官是反对克劳狄的肇事者而杀了这些军官。虽然他明明知道由于上述行动，这些士兵被克劳狄提升过官职，但是他仍然把他们当面处死在自己的军帐前。他通过这一举动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可是在宫中却失去了好感。不过，他由于破获一名罗马骑士的阴谋，很快重新获宠。那名罗马骑士的奴隶们揭发了主人要谋杀克劳狄的计划 
 

注



 。因此，元老院授予他一项在宫中为他竖像的特殊荣誉。克劳狄还把他列为贵族，用最美好的语言赞扬他，甚至补充这样一句话：“我不指望我的子女中有谁比这个人更忠诚了!”一名出身显赫氏族 
 

注



 的妇女阿尔比娅·特兰提娅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鲁基乌斯·提提阿努斯和外号同他自己相同的小儿子马尔库斯。她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刚到成婚年龄，他便把她许配给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德鲁苏斯。

II. 奥托皇帝出生于卡米路斯·阿伦提乌斯和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任执政官之年的4月28日（32A. D.）。他自幼就是一个挥霍无度和蛮不讲理的人，经常遭父亲的鞭打。据说，夜间他惯于在大街上游游逛逛。遇到体弱者或醉汉，就捉住，放在披风里抛摔。 
 

注





父亲死后，他向一名宫中有势力的女获释奴讨好，尽管她已是一名老朽不堪的婆娘，但他仍假装向她求爱。通过她，奥托取得了尼禄的信任，并轻而易举地在皇帝的朋友中间独占鳌头，原因是他们彼此臭味相投，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外还因为他们相互间有淫乱关系。他竟有这样的势力，在商定如果他能为一名被判有勒索罪的前执政官开脱了罪责，他就可以得到一大笔贿赂之后，他竟能在尚未为其完全开脱之前，便毫不犹豫地将其领进元老院道谢。 
 

注





III. 他参与皇帝的全部密谋活动。在尼禄选择的弑母日里，为了避嫌，他为他们母子举办了一个极其盛大的宴会。当尼禄使波贝娅·萨宾娜和她的丈夫离异——在这以前她一直是尼禄的情妇——并把她暂时交给奥托照料时，奥托假装和她结婚。但是奥托不满足于引诱她，他是那样地爱她，以致不愿忍受让尼禄做他的情敌。 
 

注



 不管怎样，人们都相信，奥托不仅不接待被尼禄派来接她的人，而且有一次连皇帝本人也被他拒之门外。皇帝站在门口又是威胁，又是哀求，让他归还托管的美人都无结果。因此，尼禄宣布这桩假婚姻作废，名义上任命奥托为代表，把他赶去了路西塔尼亚 
 

注



 。这样做是因为尼禄不想采用更严厉的惩罚，避免全部丑闻张扬出去；可是尽管这样，这出丑闻还是以下面的诗句传播开来：

你想知道奥托为什么被光荣地流放吗？

那是因为他开始同自己的合法妻子私通。

奥托任财务官管理行省达10年之久，非常清正廉明。

IV. 报复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第一个投身伽尔巴的行动，同时由于时局的变化，他本人也怀有当皇帝的强烈欲望，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当是占星者塞琉古斯的预言。 
 

注



 他前些时候曾向奥托担保，尼禄将死在他之前，而这一次，他出人意料地前来进一步相许，不久奥托将做皇帝。

因此，他不放弃向任何人讨好和献殷勤的机会，每当宴请元首时，他都要给卫队的每个士兵发一块金币， 
 

注



 此外，他还经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笼络其他士兵。当有人同邻里发生田界争讼，并邀他做仲裁人时，他便买下全部土地赠给那个人。因此，没有哪一个人不认为和不宣扬只有奥托才配做皇帝。

V. 他现在希望被伽尔巴收为养子，对此终日望眼欲穿，但伽尔巴喜欢的不是他，而是庇索。当希望破灭后，他决定采取暴力。除感情受辱之外，大量的债务也促使他这样做。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如果不能成为皇帝，也就不能自立，又说，在战场上死于敌人之手和在市心广场上死于债主之手，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给皇帝的一名奴隶谋得一个管家职务，前几天他从这个奴隶那里勒索了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些钱是他的事业的全部基金。起初他把任务委托给自己的5名卫兵 
 

注



 ，后来委托给另外10人，这10人是由上述5名卫兵每人推荐两人组成的。他立即给他们每人10000塞斯特尔提乌斯，另外还许诺50000塞斯特尔提乌斯。通过这些士兵，他还争取了另外一些人，但是人数不是很多，因为他完全相信，只要一开始行动，许多人便会趋之若鹜。

VI. 他本打算在庇索被收养之后立即占领军营，并趁伽尔巴在宫中用餐时向伽尔巴发动进攻，但是为了照顾那个正在警卫皇帝的大队，不愿增加它的恶名——因为过去在警卫时抛弃了尼禄，现在又在警卫时让人杀死了伽尔巴的是这同一个大队——而耽搁了。凶兆和塞琉古斯的警告也使他损失了中间的这几天时间。 
 

注





因此，日子既已选定，他嘱咐自己的同谋者在市心广场，在紧靠农神庙的镀金里程柱 
 

注



 附近等候他，这样安排后，他早晨前去拜见伽尔巴。像往常那样，他得到了接吻的欢迎，还参加了皇帝的献祭 
 

注



 ，听了预言家的预言。这时一名获释奴报告，建筑师们来了。这是一个约定的暗号。他起身离开，假装是要去察看他们要买的房子，然后从后门溜出宫殿，赶到约定地点。另一些人说，他假装得了热病， 并请站在身边的人替他说一声，如果有人问起他的话。然后，他急忙钻进一个女人们用的有屏障的肩舆，向军营奔去。当轿夫筋疲力尽时，他从肩舆上下来，并开始跑步前进。由于鞋带掉了，他停了下来。这时他的伙伴们立即把他举到自己的肩上，并欢呼他为皇帝。奥托就这样在欢呼声和刀光剑影中来到了司令部。 
 

注



 这时所遇之人都加人进来，仿佛都是共谋者和参与者。他从那里派人刺杀伽尔巴和庇索，同时为了赢得士兵的忠诚，在集会上干脆许诺说，他本人只要士兵们留给他的。

VII. 接着，当白天即将过去的时候，他到元老院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声言他在街上被人架到这里，不得不接受政权，他将按照所有人的意志行使权力，然后，便去了皇宫。除一片其他的祝贺和阿谀奉承声外，普通平民还欢呼他为尼禄，他没有任何推辞的表示。相反，按照某些作家的说法，在发给某些行省总督的公文和最初信件中，他甚至用“尼禄”署名。事实上，他的确允许重建尼禄的肖像和塑像，并且恢复了尼禄的管家和获释奴的职务。他签署的第一道皇帝敕令是拨款5千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以建成“金屋”。

据说，那天夜里，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高声呻吟，跑来帮助他的人发现他躺在卧榻旁边的地板上。他梦见被伽尔巴罢黜了，发配了。于是他试图通过各种赎罪仪式安慰伽尔巴的阴魂。第二天，当他正在进行占卜时，大风骤起，他摔倒了，因此连连咕哝：“我和长笛能有缘吗？” 
 

注





VIII. 大约在同一时间，日耳曼军队宣誓效忠维特里乌斯。奥托得知这一消息后，建议元老院派代表通知维特里乌斯，皇帝已经选出，劝他保持安定与和睦，而他自己则通过特使和信件建议维特里乌斯做他的共治者和女婿。 
 

注



 可是，战争已显然不可避免，维特里乌斯预先派出的将领和军队已经接近了。这时，近卫军对他本人的忠诚和热爱得到了一次证明：他们几乎消灭了整个元老院。事情已经决定：由水手用船把一些武器运回原地。 
 

注



 但是，当夜幕降临，军营中的武器被搬出时，一些士兵怀疑有人叛变，开始闹起来。由于事出突然，所有的士兵也不用指挥都纷纷赶往皇宫，要求处死元老。一些军团司令官企图阻止他们，结果被他们赶跑，还有一些人被杀。士兵们满身血污闯进餐厅，查问皇帝的下落，直到见到了奥托，他们才平静下来。

他急不可耐地开始出征，由于过分匆忙，甚至没有重视预兆。他也不顾神盾已被取出 
 

注



 ，但尚未放回原处——长久以来这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众神之母 
 

注



 的崇拜者开始捶胸痛哭也是在这一天。此外，还有一些占卜很不吉利。例如，在给迪斯 
 

注



 父献牲中他得到吉兆，但在这次献祭中反面的卜象却更吉利。此外，他刚出城，便被第伯河的泛滥阻止了，同时在第十二里程碑附近，他发现道路被坍塌的建筑物堵塞。

IX. 尽管任何人都不怀疑，正确的战略应该是拖延时间，因为敌人正苦于粮食不足和自己地方狭小，但是他却鲁莽地决定尽快进行决战。这也许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长期的心情焦躁，希冀在维特里乌斯到达之前结束战争，也许是因为他无力控制士兵要求投入战斗的急迫心情。他本人没有参加任何战斗，只是坐守布里克塞路姆。

他确实在阿尔卑斯山麓、普拉岑奇亚附近和所谓“卡斯托尔的”地方 
 

注



 的三次不太大的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可是在贝特里亚库姆附近的最后一场决战中因为中计而败北。当时敌人给了他和谈的希望，当他的士兵被带出来时，以为是讨论和平条件的，还向对方致以问候，这时突然遭到敌人的攻击。 
 

注



 失败后，奥托立即决定自杀，正如许多人不无根据地认为的那样，这与其说是因为绝望或对军队没有信心，还不如说是因为他坚持为自己夺取最高权力而让国家和人民遭受那样大的危险感到耻辱。 
 

注



 事实上，他还保留一支新的，可用于二次战机的未被动用的军队，同时另外一些军队正从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和美西亚向他靠拢，甚至那些战败的军队也没有绝望到不能顶住危险的程度，他们正准备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报仇雪恨。

X. 我的父亲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参加了这次战争，任十三军团骑士级司令官。后来，他经常提到，早在奥托身为庶民之时，就对内战深恶痛绝。有一次，有人在宴会上谈到卡西乌斯和布鲁图之死，奥托听后气得浑身发抖。若他不是相信可以不经战争解决争端的话，他是不会起来反对伽尔巴的。况且，一名普通士兵的榜样鞭策他蔑视生命。这个士兵报告了军队战败的消息，可是没有人相信他。士兵们谴责他，说他是一个骗子，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于是，他伏剑自刎，倒在奥托的脚旁。我父亲常说，奥托这时喊道，他不想再让如此勇敢的有功之臣遭受危险。

因此，他劝说自己的兄弟、侄子 
 

注



 和朋友们，各自都要尽可能照顾好自己。他拥抱、亲吻和打发走所有的人。然后，他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写下两张便条：一张给自己的姊妹，以示安慰；另一张给尼禄的遗孀美撒里娜，因为奥托曾想娶她为妻。他把自己的遗体和纪念物托付给他们。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信件，为的是不让它们落到胜利者手里以给任何人带来危险或伤害。他还把自己的所有钱财分给了仆人。

XI. 当他做了这样的准备之后，现在决心一死，但忽然听到了喧闹声。人们告诉他，一些士兵开始离开军营逃跑、被捕，并被作为逃兵关押起来。他说:“让我们给自己的生命再延长一夜吧!”（这是他本人的原话）。他禁止对任何人施加暴力。他寝室的门一直开到很晚的时候，任何人想进来同他说话都可以。之后，为了止渴，他喝了一点儿凉水，接着抄起两把匕首，试了试它们的锋利程度，并将其中一把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关好门，随即进入梦乡。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他向自己的左胸扎了一刀。他的仆人闻声闯了进来。他时而捂住自己的伤口，时而又让别人观看自己的伤口，最后气绝身亡。人们立即把他埋葬了，因为这是他亲自命令的。奥托死时38岁，共统治95天。 
 

注





XII. 奥托的体态和习惯同他的伟大气质并不一致。据说，他中等身材、跛脚、罗圈腿。他几乎像女人一样地照顾自己的身体。他给身体拔毛，用假发遮掩稀疏的头发，假发在头上系得非常合适，无人会产生怀疑。此外，他习惯于天天刮脸和用湿面包擦脸。从初生胡须之时起，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从不留胡子。他还经常穿祭神的亚麻服，公开参加伊西丝女神的仪式。

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习惯，他的生不像他的死那样令人惊奇。在场的许多士兵痛哭流涕，一个劲儿地亲吻他的手和脚，同时颂扬他是最勇敢的人，无与伦比的皇帝。然后，他们在他的焚尸场旁边立即自刎。许多没有到场的人在听到他的噩耗之后，也用武器相互刺杀而死。总之，当奥托活着的时候，大多数人对他恨之入骨，可是在他死后，却把他捧上了天，正像民间宣扬的那样：他杀死伽尔巴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恢复共和国和自由。



维特里乌斯传



I. 关于维特里乌斯家族的起源，众说不一，分歧很大。一些人说，这个家族是古老的贵族；另一些人说，这个家族是新出现的，既没有名气，又很卑微。我认为这些说法分别来自维特里乌斯皇帝的吹捧者和诽谤者。至少关于这个家族出身的意见分歧是相当早的。现存一部克文图斯·埃劳古乌斯献给神圣奥古斯都的财务官克文图斯·维特里乌斯的著作，其中谈到维特里乌斯家族来自阿波里吉尼人的国王法乌努斯和在许多地方被尊为女神的维特里娅。 
 

注



 他们统治整个拉丁姆。他们的后裔从萨宾地区迁往罗马，并被列为贵族。从雅尼库鲁姆通往大海的维特里亚大道，以及同名的殖民地 
 

注



 始终是这一族人的证据。他们曾经要求用自己的族兵保卫这个殖民地免遭埃魁科里人的进攻。后来，在萨莫奈战争中 
 

注



 ，有一支军队被派往阿普里亚，维特里乌斯家族的一些人于是便定居在努凯里亚。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的后代返回罗马，重新恢复了元老地位。

II. 相反，据许多人记载，这个家族的奠基人是一名获释奴，根据卡西乌斯·塞维鲁斯和其他人的说法，这位家族奠基人做过鞋匠。他的儿子靠拍卖和告密发了大财，娶了面包师安条奥库斯的女儿——一名普通妇女为妻，并成了罗马骑士的父亲。但是，这些分歧尚待解决。

不管努凯里亚的普布里乌斯·维特里乌斯是否出身于古老的家族，也不管他的父亲和祖父是否微贱，他本人分明是一名罗马骑士和奥古斯都的管家。他留下4个儿子。他们都取得了最高的官职，都有相同的姓，只是个人名字不同罢了。他们分别叫奥鲁斯、克文图斯、普布里乌斯和鲁基乌斯。奥鲁斯特别奢侈，尤其以讲究宴会的排场而闻名，在同尼禄的父亲多密提乌斯共任执政官期间病逝（32A.D.）。根据提比略的建议决定审查和清除不合格的元老时，克文图斯丢掉了头衔。 
 

注



 普布里乌斯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亲信，他控告并处罚了日耳曼尼库斯的敌人和谋杀者格涅乌斯·庇索（20A.D.）。在他担任大法官后，因与塞扬努斯同谋不轨而被逮捕，并被交给他的兄弟负责监管（35A.D.）。他用笔刀割断了自己的脉管，但允许别人给他包扎和治疗。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不愿意死，而是因为朋友们的请求，后来他在监管中病死。鲁基乌斯先任执政官，后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在任期间，他不仅用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帕提亚国王阿尔特巴努斯同他举行了一次会谈 
 

注



 （34A.D.），而且使这位国王向罗马军旗致敬。后来，他又同克劳狄皇帝一起做了两任执政官和一任监察官。 
 

注



 当克劳狄皇帝离开罗马远征不列颠时，他承担了管理国家的重任。他是一名正直的实干家，但是由于迷恋一名女获释奴而名誉扫地。他甚至用她的唾液拌蜜作药医治自己的呼吸道和喉咙，不是遮遮掩掩地，或一次两次，而是大大方方地，天天如此。他还有阿谀奉承的奇才。他是倡议崇拜盖乌斯·恺撒为神的第一人：从叙利亚返回后，他不敢贸然接近这位皇帝，而是蒙上头，转过身，然后倒地叩首。他不择手段地讨好甘当妻子和获释奴的仆人的克劳狄皇帝 
 

注



 。他向美撒里娜 
 

注



 请求的最高奖赏是能够为她脱鞋。当他给她脱掉右脚的鞋子之后，他经常把它揣在托加和内衣之间，甚至不断吻那只鞋子。他还把那尔奇苏斯和巴拉斯的金肖像供奉在他的家神（拉莱斯）中间。 
 

注



 在庆祝世纪赛会召开、向克劳狄恭贺之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愿您多次举办!” 
 

注





III. 鲁基乌斯瘫痪的第二天便死了。留下塞斯提里娅 
 

注



 和他生的两个儿子。她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大家闺秀。鲁基乌斯在世时得以目睹两个儿子在同一年内当选为执政官，因为在一年之内，经过6个月后，弟弟接替了哥哥的职务。鲁基乌斯死后，元老院为他举行国葬，他的塑像放在船首讲坛上，塑像上刻有这样的铭文：“坚定地忠于皇帝的。”

鲁基乌斯之子奥鲁斯·维特里乌斯皇帝生于9月24日（15A.D.），或者按某些人的说法，生于9月7日（15A.D.），德鲁苏斯·恺撒和诺尔巴努斯·弗拉库斯任执政官之年。他的父母对占星术士宣布的有关他的星象的预言是那样的恐惧，以至于他的父亲在世时总是竭力阻止将任何行省指定给他，而当他被派往军团和被欢呼为皇帝时，他的母亲犹如面对死人一般失声痛哭。他在卡普里埃的提比略情人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终生落个“斯宾特里亚”的绰号 
 

注



 。人们认为，他父亲最初的晋升是以他失去童身的代价换来的。

IV. 后几年，他一如既往，继续沾染各种恶习，但在朝中却取得了高位。由于喜欢驾车，他接近了盖乌斯，由于爱好掷骰子，他同克劳狄要好，然而他更受尼禄的喜爱。一方面，因为他和尼禄都有同样的品质；另一方面，因为他帮过尼禄一次特殊的忙。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他主持尼禄赛会 
 

注



 ，尼禄非常想参加竖琴手的比赛，但是又不敢答应全部要求，因而离开剧场。维特里乌斯把他请回来，声称他代表人民的强烈恳求，因此给尼禄提供了一个答应人民恳求的机会。

V. 这样，他深受三位皇帝的宠爱，因而不仅在政治上平步青云，而且还当上了最高祭司。后来，他作为代行执政官治理阿非利加行省（60A.D.），再担任公共工程总监，以不同的目的也得到了不同的声望。在行省，他连续两年（因为第二年他任自己兄弟的副将）都是特别廉洁的。而在首都任职期间，据说他盗窃和偷换神庙的供品和装饰品，以锡和黄铜替换了金银。

VI. 他同离任执政官之女培特洛尼娅 
 

注



 结婚后，她给他生了一个一只眼失明的儿子培特洛尼阿努斯。如果培特洛尼阿努斯摆脱了父亲的代理权，那么他就被指名为母亲的继承人，于是父亲让他独立自由，但是人们认为，不久父亲把他毒死了，并指控儿子企图弑父，断言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儿子饮下了为父亲准备的毒药。不久，他又娶离任大法官之女伽列里娅·冯达娜为妻。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但是儿子口齿不清，像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VII. 伽尔巴把维特里乌斯派往下日耳曼尼亚行省，使人们感到意外。一些人认为，这件事应归功于一名很有势力的人物提图斯·维尼乌斯的帮助，很久以前维特里乌斯和维尼乌斯由于都受到竞技场上“蓝派” 
 

注



 的支持而结为好友。但是伽尔巴本人却公开宣布，最不必担心那些只考虑食物的人，行省的财富可以满足维特里乌斯贪婪的胃口。因此十分明白，维特里乌斯所以被选中，与其说是受到皇帝的青睐，莫如说是受到皇帝的藐视。众所周知，临动身时他没有路费，他是如此地缺钱，竟至租阁楼给留在罗马的妻子和孩子住，同时却把自己的全部房子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出租给别人。为了筹集盘缠，他不得不典押母亲耳环上的一颗珍珠。一群债主把他包围起来，阻止他离去，其中还有西努埃萨和弗尔米埃两城的居民，因为他侵吞了他们的公共收入。他不得不通过恐吓、诈骗手法把他们赶跑。例如一名获释奴强烈要求他偿还债务时，他控告这名获释奴伤害了他，说他被这个获释奴踢伤了。直到从这个获释奴身上勒索了50000塞斯特尔提乌斯才把他放走。

当维特里乌斯抵达目的地时，不满皇帝和意欲造反的军队将两手伸向天空，热情迎接他的到来，因为他是三次担任执政官的人的儿子，风华正茂，温文尔雅，慷慨大方，犹如神赐的礼物。士兵们对他的过去已有好评，他新近的所作所为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信任关系。在整个行军路上，他热烈亲吻所碰见的普通士兵，在驿站和旅店，他对脚夫和旅行者特别和蔼，早晨他询问每个人是否吃过早饭，他还打饱嗝表明自己已经吃过了。

VIII. 进入军营后，他不拒绝任何人的请求。他还主动地使犯错误者免于羞辱，使被告人免于起诉，使判刑者免于惩罚。因此，不到一个月 
 

注



 ，士兵们便不顾子丑寅卯（因为当时已经黄昏），便急急忙忙地把他从卧室里拖出来，身上只穿一件内衣，他们欢呼他为皇帝。然后，他们把他抬起来，走遍人口众多的乡村。他手持一把神圣的朱里乌斯的出鞘的短剑，这把剑是在首次感恩时由一个人从马尔斯神殿中取来递给他的。直到食堂中因火炉燃起大火之后，他才返回司令部。当时大家十分震惊，觉得这是不祥之兆，可是他却喊道：“欢欣鼓舞吧，火光照耀着我们!”这是他对士兵的唯一讲话。当从前背叛伽尔巴倒向元老院的上日耳曼行省的军队 
 

注



 现在支持他时，他接受了全体一致要求送给他的称号“日耳曼尼库斯”，但是谢绝“奥古斯都”头衔，永远拒绝“恺撒”的头衔。

IX. 后来，传来了伽尔巴被杀的消息。他安顿好日耳曼尼亚的事务，然后把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前去进攻奥托，另一部分由他亲自率领。先头部队出发时伴随着吉兆，因为一只鹰从右侧突然向他飞来，在军旗上面盘旋之后，徐徐地飞到行军队伍的前面。相反，他本人出发时，到处树立的他的骑马塑像突然倒掉，腿也折断了，他通过仪式郑重戴上的桂冠也落入溪流。稍后，当他在维恩纳 
 

注



 坐在法庭上主持审判时，一只母鸡落在他的肩上，然后又落在他的头上。 
 

注



 后来的结局同这些怪现象是一致的，因为他靠自己的副将赢得了政权，却没能靠自己保住它。

X. 关于贝特里亚库姆的胜利和奥托之死的消息，他是在高卢听到的。他通过一道敕令毫不犹豫地遣散全部近卫军大队，因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反复无常的榜样。 
 

注



 他命令他们将武器交给其司令官。其次，他发现曾有120名近卫军士兵在杀死伽尔巴后向奥托递交呈文，要求奖励他们的功绩；他命令将他们逮捕起来，并处以死刑。这些行动都是值得称赞的、高尚的，使人感到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然而，他的其他行动更符合于他的性情和以往的生活习惯，而与皇帝的庄严相悖。出征开始后，他按照凯旋将军的样子穿越所经城市的中心，乘坐饰有各种花环的极其豪华的大船在河上航行。他花天酒地，对宫中或军中的纪律不闻不问。他把所有自己的随行人员的抢劫和放荡统统视为儿戏。这些人对各地用公款为他们举办的宴会并不满足。他们随心所欲地释放奴隶，动辄鞭笞不顺意者，常有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些人甚至竟然被打死。当他来到交战过的战场时，面对腐烂的尸体，一些人感到毛骨悚然，而他却鼓起勇气激励大家，其语令人恶心：“敌人的尸体飘香，我们公民的尸体更芬芳。”然而，他还是当众喝下许多浓酒，还把一些酒分发给士兵，以压一压强烈的臭味。他凝视着为纪念奥托刻写的石碑，同样虚伪而傲慢地说道：“奥托应有这样一个陵墓!” 同时派人把奥托用以自杀的那把匕首送往阿格里皮娜殖民地 
 

注



 ，献给战神马尔斯。他还在亚平宁山上举办了一次通宵庆祝会 
 

注



 。

XI. 最后，他身着将军服装，腰佩短剑，在军旗的簇拥中，迎着军号声进入罗马城。 
 

注



 他的随从将校披着行军斗篷，士兵们手执明晃晃的战刀。

从此以后，他越来越蔑视人神之法。他竟然在阿里亚灾难日 
 

注



 接受最高祭司的职务，任命了此后10年的官员，宣布自己为终身执政官。 
 

注



 为了不给任何人留下他为国家政体选择何种模式的疑义，他在马尔斯广场中央，在大批国家祭司的参与下，向尼禄献了祭礼。一个弹唱者受到了欢迎。他当众鼓励他演唱《君主御作》中的 
 

注



 某部作品。当弹唱者开始演唱尼禄的歌词时，维特里乌斯第一个为他鼓掌，甚至高兴得跳起来。

XII. 初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后来，他大都按照自己的演员、车夫们尤其是获释奴阿西阿提库斯的建议和主张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家伙在维特里乌斯年轻时和他有过淫荡关系，名声很坏，但是后来他厌弃维特里乌斯，逃之夭夭了。维特里乌斯在普特俄利捉住了正在那里卖醋水 
 

注



 的阿西阿提库斯，将其戴上脚镣，但是立即又释放了他，重新宠爱如故。后来，阿西阿提库斯的固执和野性又使维特里乌斯生气了，他便将其卖给了一个走南闯北的剑斗士老板。可是有一次，他被安排表演最后一场，维特里乌斯突然将他拐走了，最后在到达自己的行省时，将他释放为自由人。在当上皇帝的第一天，维特里乌斯便在一次宴会上赠给他一枚金指环，虽然早上大家对此有过一致要求，那时他还对凌辱骑士等级的这种动议十分生气呢!

XIII. 但他的突出特点是奢侈和残忍。他经常一天分3次饮宴，有时分4次：早宴、午宴、晚宴和长夜饮宴。由于服了催吐剂，所以每次饮宴他都吃得进去。在同一天内，他分别让各种人物为他举办这三四次宴会，每场宴会花费都不少于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最著名的一次宴会是他的兄弟为庆祝他进城而准备的。据说，为这次宴会购置了2000尾精选的鲜鱼和7000只飞禽。然而，他本人奉献给女神米涅尔娃的供盘足以使这次宴会黯然失色。为了说明这个食盘之大，他称之为“罗马守护神米涅尔娃的盾牌”。 
 

注



 他把海鱼肝、野鸡和孔雀的脑髓以及红鹤的舌头和鳝鱼的奶汁在盘中拌在一起。从帕提亚到西班牙海峡 
 

注



 ，他四处派遣水手和三列桨船队寻找这些珍品。他贪吃不知限量，既不分时间，也不顾体面，甚至在献祭或旅途中也不能克制自己。他从祭坛上抓起几乎刚离火的肉块和大饼，就地狼吞虎咽。至于在沿途酒店，他连烟熏火燎的食物，乃至昨日的残羹剩饭也不嫌弃。

XIV. 维特里乌斯不分青红皂白滥杀和体罚无辜之人。他通过各种欺骗方法把显赫人物、同窗好友和同龄人诱入宫中，花言巧语地说愿同他们共政，然后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将他们处死。他甚至亲手往一杯凉水中下毒药，害死一名身患热病请求喝凉水的人。凡在罗马向他讨债或在途中向他征税的高利贷者、立约人和包税人，几乎没有哪一个得到他的宽恕。有一个人在正向他请安时，被他交付处死，但随即又被召回，所有的廷臣齐声称赞皇帝的仁慈时，这时他命令当面将其杀死，说道：“寡人想一饱眼福!”还有一次，两个儿子为父亲请求赦免，他把他们和父亲一起处死了。当一名罗马骑士被拖赴刑场时，向他喊道：“你是我的继承人!”维特里乌斯勒令其出示遗嘱。当他看到遗嘱规定，该骑士的一名获释奴和他共同继承遗产时，命令把这名骑士连同那个获释奴一道处死。只因一些平民公开说竞技场上“蓝派”的坏话，他便处死了他们，他认为他们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蔑视他本人和有更换统治者的愿望。维特里乌斯特别仇恨说疯话的小丑 
 

注



 和占星术士，一旦有谁受到指控，他便不加审判地将其处死。最令他恼羞成怒的是，他命令占星学家务于10月1日前离开罗马和意大利，敕令发布之后，立即就有人张贴传单，上书：“神赐福于社稷!但愿维特里乌斯·日耳曼尼库斯如卡尔戴伊人宣布的那样 
 

注



 ，在10月1日前一命呜呼!”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母亲是他害死的。那时他的母亲病了，他禁止给她食物，因为他像相信神谕一样相信了一名卡狄人妇女的预言：如果他的父母死在他之前，他的政权就能巩固和长久。 
 

注



 另一些人说，他的母亲是由于厌恶腐败的现实和害怕面临的危机自杀的。她向儿子要一些毒药，没怎么费力就得到了。

XV. 在他统治的第八个月，美西亚诸行省和潘诺尼亚行省的军队背叛他，后来，海外的犹太和叙利亚行省的军队也背叛了他。这些军队向韦伯芗宣誓效忠，前者通过信函，后者当着他本人的面。为了得到其他军队的忠诚和好感，他不再吝惜国家的和自己的财产。他还在罗马宣布征兵，向志愿者许诺，不仅胜利后准许他们解甲归田，而且还给他们老兵的退役金和特权。后来，当敌人从陆地和海上向他发动进攻时， 
 

注



 他派遣自己的兄弟率领一支由新兵和角斗士组成的舰队抵抗一路敌人，派遣曾在贝特里亚库姆作过战的军队和将领前去阻击另一路敌人。可是他到处失利，不是被击溃，就是被出卖，于是他同韦伯芗的兄弟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达成协议，规定他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和1亿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的财产。于是，他站在宫殿的台阶上，面向大批集合起来的士兵，立即宣布放弃自己本来就不情愿接受的权力。可是，当全场同声抗议之后，他把这件事推迟了。一夜过去，天刚破晓，他身穿丧服，来到船首讲坛前面，两眼含满泪水作了同样的宣布，不同的只是这次是按书面发言稿讲的。士兵和人民再次打断他的讲话，劝他不要丧失信心，争先恐后地向他保证一定给予全力支持。这时，他再度鼓起勇气，出其不意地向丧失戒备的萨宾努斯和弗拉维氏族的其他成员发动进攻，把他们赶上卡庇托尔，然后放火烧毁了至尊至大的朱庇特神庙 
 

注



 ，并将他们全部消灭。此时，他在提比略宫中一边饮宴，一边观看战斗和大火。时过不久，他开始悔恨自己的行动，归罪其他人。他召开人民大会，自己发誓，同时也强迫其他人发誓说，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比社会安定更神圣的了。然后，他从腰间解下一把匕首，首先把它递给执政官，遭到拒绝后，又把它递给高级行政官，接着逐一递给元老们， 
 

注



 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受这把匕首。于是，他起身离去，仿佛想把匕首放入协和神殿，但是当有人高呼说他本人就是协和之神时，他返身回来，宣布说，他不仅愿保留这把匕首，而且愿接受协和之神的称号。

XVI. 他还劝说元老院派遣使者和维斯塔贞女前去求和，或者至少说定谈判时间。

第二天，当他正在等待答复时，侦探传来了敌人临近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坐上肩舆，带上两名侍从、一名糕饼师和一名厨子，秘密地赶到他父亲在阿芬丁的家，企图从那里逃往坎佩尼亚。 
 

注



 不多时，传来一个虚无缥缈的小道消息，仿佛和平已有可能，于是，他同意送他重返宫殿。当发现宫中遍地狼藉、侍从纷纷逃散时，他系上满装黄金的腰带，躲进看门人的小屋，门口拴一只狗，再堵上一张带床垫的卧榻。

XVII. 先头部队已经闯入宫中，没有遇到任何人拦阻，于是像往常那样，开始仔细搜查每个地方。人们把他从藏身处拖了出来，问他叫什么名字，问他是否知道维特里乌斯在什么地方，因为人们不认识他。他编造谎言想骗过人们，可是很快便被认了出来。 
 

注



 他不停地乞求，但还被暂时监禁起来。投入监狱后，他声称有涉及韦伯芗安全的话要说。最后，人们将他的双手反绑，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他的衣服已经破碎不堪，身体半裸在外，就这样被拖往广场。圣路两旁的人群百般地嘲骂他。人们揪住他的头发向后拉他的脑袋，就像对待所有罪犯一样。人们还用刀尖顶住他的下巴颏，不让他低头，好让人们看清他的面孔。 
 

注



 一些人向他身上投掷脏物和粪便，另一些人称他是纵火犯和饕餮，还有一些平民揶揄他体形丑陋。的确，他的身躯异常高大，而且因酗酒之故面孔总是紫红颜色。他大腹便便，一只大腿微跛，因为有一次在他为盖乌斯的马车作向导时，大腿被四轮赛车撞成了残废。最后，在格马尼埃 
 

注



 ，人们长时间地折磨他，然后杀死了他，把他用铁钩拖入第伯河。

XVIII. 他同自己的一个兄弟和一个儿子一起被杀，时年57岁。 
 

注



 如前所述，那些在维恩纳观察关于他卜兆的人的预言实现了。 
 

注



 他们曾预言，维特里乌斯必将落入高卢地区的某个人之手。事实果然如此，他是被一名反对派首领安东尼·普里姆斯杀死的。此人生于托洛萨，小时候的绰号是贝科，其意为“公鸡嘴”。





[1]
 同恺撒和奥古斯都有亲缘关系，且有恺撒之名的皇帝中尼禄是最后一个，尼禄之后，“恺撒”只是一个头衔。——英译者



[2]
 普林尼也描写了母鸡和桂树枝的奇迹，他指出，别墅的准确地点在弗拉米尼大道第十里程碑处；参见《自然史》，15，40，136—137。狄奥·卡西乌斯在谈到公元前37年的故事时也描写了这一奇迹；参见《罗马史》，48，52。



[3]
 未曾听说有这样的神庙，大概是神圣的朱里乌斯神庙。



[4]
 现存铭文没有证实这种说法。——英译者



[5]
 也就是苏尔比基乌斯氏族中具有伽尔巴绰号的家族的情况。——英译者



[6]
 白松香（galbanum）是一种叙利亚植物的香脂；参见普林尼，12，126。——英译者



[7]
 绷带拉丁语为galbeum。包在毛织物中的药品，参见普林尼，20，14，29。



[8]
 认为伽尔巴之名来自凯尔特语，似乎更可靠些，李维（23，26）曾提到一个凯尔特贝里人的首领，名叫伽尔布。



[9]
 关于执政官塞尔维乌斯·伽尔巴的演说天才，参见西塞罗：《布鲁图》，22，86—24，94



[10]
 维里阿图斯战争是约公元前150－140年路西塔尼亚人反对罗马人的大起义，起义领袖是牧人维里阿图斯。



[11]
 塞尔维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伽尔巴，公元前54年大法官，他希望担任公元前49年的执政官，但是由于他是恺撒的将领被元老院否决了。



[12]
 关于佩迪尤斯法参见《尼禄传》，III.1。



[13]
 伽尔巴的祖父名叫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伽尔巴，在普鲁塔克和普林尼笔下，他是一名历史家。他的父亲也叫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伽尔巴，他是公元前5年的执政官。



[14]
 也就是在他担任执政官之年，提比略皇帝无疑怀疑他想靠搜括行省居民养肥自己；对比《提比略传》，XXXII.2。



[15]
 所有其他历史家都把这个预言放在提比略和伽尔巴住执政官之年。



[16]
 “骡子下驹”是一句俗语，意思是永远也不可能，犹如希腊语中没有Kalendae，却说“希腊的Kalendae”是类似的；（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XXVII.1）普林尼（8，69，173）证实，母骡下驹都应当认为是预兆。



[17]
 伽尔巴公元14年1月1日到成年日，接受成年托加。



[18]
 奥古斯都作出过必须结婚的规定。



[19]
 纪念花神（弗洛拉）的节日，从4月28日起至5月3日止。



[20]
 对比《尼禄传》，XI.2。



[21]
 31年或32年，伽尔巴担任阿奎塔尼亚行省的总督。



[22]
 正式执政官（ordinarii）不同于候补执政官（suffecti），正式执政官于1月1日上任，用他们的名字名年，比年中接受执政官职的人更加荣耀。



[23]
 不是苏维托尼乌斯搞错了，就是手抄本有错，实际上，这个名字应是格涅乌斯。



[24]
 即卡里古拉。



[25]
 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LIII.和XLIV.。



[26]
 对比《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XVI.2。



[27]
 阿非利加是元老院行省之一，该省的代行执政官职是一个荣誉职位，通常从符合条件的人中以抽签方法任命；参见塔西佗：《历史》，1，49。



[28]
 1罗马斗（modius）等于8.75公升。



[29]
 提奇乌斯氏族祭司团是罗马最古老的祭司团之一，传说是由萨宾王提图斯·塔提乌斯建立的。



[30]
 为的是在任何时间都能漫游。



[31]
 今天的卡塔赫那，西班牙行省的中心城市。



[32]
 这些预言像神谕的答复一样是以诗的形式说出来的。



[33]
 这里指从其他军团和忠于伽尔巴的军团中分出的军队。



[34]
 “志愿兵”（evocati）是对光荣的超期服役的士兵的称呼；不摘掉金指环，也就是保留骑士称号。



[35]
 公元59年执政官。



[36]
 1温奇亚（uncia）大约相当于一英两（盎司）。



[37]
 关于伽尔巴进人罗马城及其血腥罪行，参见塔西佗：《历史》，1，6。



[38]
 鹰旗为军团的标志，队旗为各个大队的标志。



[39]
 比读《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IV.2和《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LVIII.1。



[40]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IX.1和《盖乌斯·卡里古拉传》，LVlll.3。



[41]
 据普鲁塔克记载：“伽尔巴还补充说，他给的这些钱不是来自国库，而是来自他的个人财产。”（《伽尔巴传》，XVI）。这里的用意在于说伽尔巴吝啬，普鲁塔克则反映了国库已被尼禄耗空和伽尔巴比较廉洁，节俭。



[42]
 原稿严重破损，较早的出版者更喜欢读作“从乡下来了一个翘鼻子的人”。



[43]
 对比塔西佗：《历史》，l，49。



[44]
 参见塔西佗：《历史》，1，6。



[45]
 近卫军长官。——英译者



[46]
 据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给予家有三子的父亲担任官职和延长职务的特权。



[47]
 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III.1。



[48]
 这些官职很多，各式各样。伽尔巴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限制野心和贪婪，他所授的元老官职大概是军团司令官和总督职务，而骑士的官职则是代理人。



[49]
 据狄奥·卡西乌斯（64，3）的说法，伽尔巴在敕令中宣布，假如人民不向他提出处死提杰利努斯的请求的话，他会处死他的。维尼乌斯是提杰利努斯的辩护人。



[50]
 据普鲁塔克（《伽尔巴传》，XII）的说法，这里的“军官们”指的首先是尼姆菲迪乌斯·萨宾努斯，他是近卫军长官,许过这种诺言。其次还有一些学着他这样做的军官。



[51]
 关于尼姆菲迪乌斯，参见本传XI。



[52]
 参见塔西佗：《历史》，l，14。



[53]
 69年1月10日伽尔巴收养庇索为子，1月15日伽尔巴死亡。



[54]
 当时他正在回罗马的道上。



[55]
 参见本传 IV.3。



[56]
 在献祭之前，祭坛上的火焰应当烧得旺旺的，一名身穿白色服装的童子手提独特的香盒和珍贵的酒碗。



[57]
 即收养庇索为子之日。



[58]
 即近卫军军营。



[59]
 据普鲁塔克（《伽尔巴传》，XXVI.）说，这个士兵名叫朱里乌斯·阿提库斯。当时护送伽尔巴的卫队旗手阿提尼乌斯·维尔吉里安努斯发出进攻信号：他从旗上撕下伽尔巴的像，往地上一摔。



[60]
 迄今为止，伽尔巴始终拒绝犒赏士兵；参见本传XVI.1。



[61]
 “完成自己的使命”是仪式进行的公式。据塔西佗说，伽尔巴喊道：“你们杀吧，如果这是国家的需要!”据狄奥·卡西乌斯（64，6）和普鲁塔克（《伽尔巴传》，XXVI.）的说法，只有一名百夫长塞姆普洛尼乌斯·丹苏斯保卫皇帝。根据不同的证据，凶手叫特兰奇乌斯或列卡尼乌斯或法比乌斯·法布鲁斯。后来维特里乌斯发现100多件呈文要求佳奖杀死伽尔巴和庇索的巨大功绩。



[62]
 这些体弱多病者是日耳曼人，他们受尼禄派遣前往亚历山大里亚，一路颠簸，导致身体状况恶化，后来他们又从那里返回意大利。



[63]
 在罗马广场；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VII.1。据普鲁塔克（《伽尔巴传》，XXVII）说，奥托得到伽尔巴的头后，喊道：“这是不值一提的，朋友们，请把庇索的头拿来给我看看！”



[64]
 《伊利亚特》,5，254；《奥德修记》，21，426。杨宪益译：“看来我还有些力气”。



[65]
 费伦提乌姆是南部伊特拉里亚城市。看来，有许多伊特拉里亚出身的罗马骑士都自命为伊特拉里亚国王们的后裔。贺拉斯就是这样尊称玛塞纳斯的；参见贺拉斯：《颂歌》，III.29，1。



[66]
 他的父亲鲁奇乌斯·奥托继伽尔巴之后任34年执政官，参见《伽尔巴传》，VI。



[67]
 关于卡米路斯暴动，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III和XXXV.2。



[68]
 苏维托尼马斯没有详述反对克劳狄阴谋中的这一计划；参见《克劳狄传》XIII。



[69]
 也就是出身于最富有的骑士之家。



[70]
 战袍（sagum），因此这种动作被称作sagatio。关于这种动作马提阿尔也提到过（1，3，8）。



[71]
 犯有贪污罪的元老应当被逐出元老院；参见《神圣的朱里乌斯传》，XLIII.1。



[72]
 据塔西佗（《编年史》，13,45—46）的说法，奥托勾引克里斯皮努斯的妻子波贝娅·萨宾娜，由姘居关系很快成为正式夫妇。后来他故意让她跟尼禄幽会，以便加强自己同尼禄的亲密关系，结果适得其反。



[73]
 据普鲁塔克（《伽尔巴传》，XX）的说法，奥托被派往路西塔尼亚是由于塞内加的说情。



[74]
 塔西佗和普鲁塔克说这个占星者的名字叫托勒迈乌斯。——英译者



[75]
 塔西佗说，奥托给卫队每个士兵100塞斯特尔提乌斯。参见《历史》，1，24。



[76]
 按普鲁塔克和塔西佗的说法，最初参与阴谋的人是奥托的获释奴欧诺马斯图斯和两名近卫军士兵维图里乌斯和巴尔比乌斯。“两名士兵着手把帝国转交给另一个人，而且果真做到了。”（塔西佗：《历史》，l，25）。



[77]
 收养庇索和杀死伽尔巴之间的5天时间。——英译者



[78]
 罗马广场上的镀金里程柱是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0年建立的，被认为是条条罗马大道的起点。柱上刻有帝国境内最重要城市名字和到达这些城市的距离，柱基至今犹存。



[79]
 关于伽尔巴献祭，参见《伽尔巴传》，XIX。



[80]
 据塔西佗说，在镀金里程柱旁只有23名士兵等候奥托，路上有同样多的人加入进来；参见《历史》，l，27。



[81]
 “这句民间俗语说的是那些专干力所不能及之事者”（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4，7）；对比西塞罗：《致阿提库斯》，2，16。——英译者



[82]
 塔西佗说，奥托给维特里乌斯金钱、恩惠和任何一个可以过放荡生活的幽静地方。维特里乌斯也向奥托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互相谩骂和互相攻击对方放荡的卑鄙行为。



[83]
 运往奥斯提亚。据普鲁塔克（《奥托传》，3）和塔西佗（《历史》，1，80）的说法，奥托派近卫军副将克里斯皮努斯把第十七大队（非近卫军大队）从奥斯提亚运回罗马。克里斯皮努斯开始装载带走的武器，这个大队发现有变，突然哗变，并从奥斯提亚来到罗马。看来，苏维托尼乌斯把奥斯提亚的第十七大队的军营同罗马的近卫军军营搞混淆了。他把这一次暴动归于近卫军，并说是在罗马发生的。此外，普鲁塔克和塔西佗没有谈到船和水手，只谈到大车。



[84]
 战神马尔斯的神盾共12块，三月份从马尔斯神庙中取出来，萨利祭司在神圣游行的行列中手拿这种盾牌走过街道，此时从事各种活动都认为是不吉利的。参见奥维德：《岁时记》iii.393。——英译者



[85]
 库柏勒（Cybele），号称大母神或众神之母，3月24日至30日为其庆节。——英译者



[86]
 冥王的一个名字。



[87]
 塔西佗说，这个“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地方”距克列蒙那城12罗里；参见《历史》，2，24。



[88]
 据塔西佗（《历史》，2，42）说，在贝特里亚库姆附近的战役前夕，奥托军中传出一个假消息，仿佛维特里乌斯的军队叛离了自己的皇帝。奥托方面的士兵出来向敌人欢呼，结果遭到进攻。



[89]
 狄奥·卡西乌斯（64，13）通过奥托之口说出这样一句话：“一个人为大家而死，要比许多人为一人而死更符合大义!”



[90]
 他的兄弟是萨尔维乌斯·提提阿努斯；参见本传I。他的侄子是萨尔维乌斯·科切亚努斯，关于此人之死，参见《图密善传》，X.3。他给后者留下遗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奥托是他的伯父，可也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挂在心上。



[91]
 奥托死于69年4月17日。普鲁塔克看到过他在布里克塞拉的简朴陵墓，上有铭文：“马尔库斯·奥托千古”。



[92]
 阿波里吉尼人（Aborigines）是传说中的古意大利部落，和埃涅阿斯有过同盟关系。法乌努斯被认为是萨图尔努斯之后的这个部落第三代国王。至于维特里娅女神史料中没有其他证据。



[93]
 关于维特里亚殖民地，李维（5，29）也曾提到过。



[94]
 第二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327—前304年），或第三次萨莫奈战争（公元前298—前290年），当时罗马人曾进人阿普里亚。



[95]
 公元17年克文图斯失去元老头衔；参见塔西佗：《编年史》,2，48。



[96]
 参见《盖马斯·卡里古拉传》，XIV.3。



[97]
 鲁基乌斯·维特里乌斯任43,47，50年执政官，48年监察官。



[98]
 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IX.1。



[99]
 尼禄的第三房妻子。



[100]
 那尔奇苏斯和巴拉斯均是获释奴；关于供奉在家神拉莱斯中间，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II。



[101]
 参见《神圣的克劳狄传》，XXI.2。



[102]
 塞斯提里娅是个具有古风的女人。她的儿子在给她的信中自称日耳曼尼库斯，她收到这封信时，宣布说：“我的儿子叫维特里乌斯；不叫日耳曼尼库斯!”参见塔西佗：《历史》，2，64。



[103]
 参见《提比略传》，XLIII.1。



[104]
 参见《尼禄传》，XII.3和XXI。



[105]
 后来培特洛尼娅跟维特里乌斯离婚，改嫁多拉贝拉。多拉贝拉一心想让伽尔巴收为养子。维特里乌斯当上皇帝后，处死了多拉贝拉；参见塔西佗：《历史》，2，64。关于维特里乌斯之子日耳曼尼库斯的命运，参见本传XVIII。关于他女儿的情况，参见《神圣的韦伯芗传》，XIV。



[106]
 参见《卡里古拉传》，LV.2及注。



[107]
 维特里乌斯于68年12 月初到达日耳曼尼亚，叛乱是在69年1月初发生的。维特里乌斯的司令部在阿格里皮纳殖民地，今之科隆。



[108]
 关于上日耳曼行省的军队，参见《伽尔巴传》,XVI。



[109]
 维恩纳，高卢南部一城镇，位于罗纳河上，今法国维恩。



[110]
 参见本传XVIII的解释。



[111]
 背叛伽尔巴拥立奥托。



[112]
 今天的科隆。——英译者



[113]
 比读塔西佗关于维特里乌斯行军的描述，参见《历史》，2，62。另据《历史》，2，68记载在提奇努姆的狂饮过程中，军团和辅助军队几乎酿成厮杀。又据《历史》2，70记载，维特里乌斯是在贝特里亚库姆战役约40天后参观该地的，当时那里仍然武器狼藉，烂尸遍地。



[114]
 据塔西佗（《历史》，2，89）的说法，维特里乌斯接受廷臣的建议，在进城时脱掉军大衣，改穿元老托迦，他不愿意把自己打扮成罗马的征服者。



[115]
 公元前390年6月18日，罗马人在阿里亚被高卢人打得大败，这一天称阿里亚灾难日，罗马人认为在这一天从事各种国事都是不吉利的。



[116]
 由于皇帝不断更换，三名皇帝各自任命自己的亲信掌权，所以69年12个月共更换15名执政官。



[117]
 Dominicus（Liber）是用于尼禄作品集的名字。——英译者



[118]
 醋水（posca）是一种常见的民间饮料。



[119]
 在维特里乌斯统治的短短几个月内，用于大吃大喝的费用竟达9亿塞斯特尔提乌斯。



[120]
 普林尼说，维特里乌斯的盘子价值百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为了制造这个盘子，只好修一座露天熔炉。盘子是用银子铸成的，最初保存在神庙中，后来存入哈德良金库；参见《自然史》35，46，163。



[121]
 也就是从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到西部边界。——英译者



[122]
 原文vernaculus，来自verna（家生奴）。马提阿尔（10，3，1和1，41，2）用这两个词时，意指“说笑话打诨之人。”本文将vernaculus同mathematicus（占星者）连用，以及下文只讲占星术士，似乎暗示他们的说笑里含有关于这位皇帝的预言。



[123]
 迦勒底人（Chaldaei）是古代广为流传的给占星术士和巫师的绰号。



[124]
 卡狄人（Chatti）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关于日耳曼妇女的先见之明，塔西佗也有描写，参见《日耳曼尼亚志》，8。



[125]
 敌人从海上进攻，也就是从坎佩尼亚。在那里美西亚舰队和沿海城市倒向韦伯芗。维特里乌斯先派克劳狄乌斯·朱里安努斯率一批角斗士前去进攻敌人。朱里安努斯背叛后，他又派自己的兄弟鲁基乌斯·维特里乌斯前去抵抗。



[126]
 维特里乌斯希望萨宾努斯同韦伯芗暗斗。他们在阿波罗神殿签订协议。证人是尼禄时代的两名执政官科鲁维乌斯·卢佛斯和西利乌斯·意大利库斯。前者是历史家，后者是诗人，参见塔西佗：《历史》，3，65。



[127]
 参见塔西佗：《历史》，3，71。



[128]
 这是他愿意放弃对人民的生杀大权的一种姿态；参见塔西佗：《历史》，3，68。——英译者



[129]
 维特里乌斯想逃往坎佩尼亚，因为他的兄弟正在那里作战。



[130]
 一名大队长朱里乌斯·普拉奇都斯活捉了维特里乌斯。



[131]
 在他所讲的话中只有一句表明他的精神还不是卑鄙的，因为当一名司令官侮辱他的时候，他回答说：“要知道我曾是你的皇帝。”（塔西佗：《历史》，3，85。）



[132]
 格马尼埃，号称“哭梯”，这是从卡庇托尔通向第伯河的斜坡，沿着这个斜坡，罗马人常用钩子把被杀者的尸体拖进第伯河。



[133]
 维特里乌斯死于69年12月20日。



[134]
 参见本传IX；预言仍以gallus一词的两种含义，即“公鸡”和“高卢人”为基础。托洛萨（Tolosa）系高卢南部一城市。




第八卷 神圣的韦伯芗传、神圣的提图斯传、图密善传





神圣的韦伯芗 
 

注



 传



I. 经过暴乱和三名皇帝连续暴死之后，弗拉维家族终于控制了长期动乱的帝国，并使之趋于稳定。这个家族虽不出名，也不供祖先肖像 
 

注



 ，但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贪婪残忍的图密善理应受到惩罚。

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培特罗是列阿特城人，在内战中是庞培方面的百夫长或超期服役的老兵，法萨卢战役后逃回家中，后来获得了赦免和退伍优待，并开始从事收集钱币的买卖。他的儿子萨宾努斯没有当过兵（不过有些人说他曾当过一级百夫长，另一些人说他因身体不佳在当步兵大队长时退伍的）， 但曾在亚细亚负责征收1/40的国税 
 

注



 。那里后来还可以见到亚细亚城市为纪念他而树立的塑像， 上面的题词是：“献给廉正的收税人。” 
 

注



 后来，他在赫尔维提人地区放高利贷 
 

注



 ，并在那里逝世，留下妻子维斯帕西娅·波拉和两个儿子。大儿子撒比努斯后来成了罗马市长，小儿子韦伯芗当上了皇帝。波拉出身于努尔细亚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维斯帕西乌斯·波里奥三次任军团司令官和营地长官。 
 

注



 她的一个兄弟是大法官衔的元老。从努尔细亚到斯波列提乌姆途中第六里程碑附近的一座山顶上，有个地方叫维斯帕西埃。在那里，维斯帕西乌斯家族的许多纪念碑至今犹存。 
 

注



 这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家族的古老和光荣。我不否认，有些人曾经说过，培特罗的父亲出生在波河以北地区，做过包工头，招收每年定期从温布利亚到萨宾地区来打短工的人，让他们在这里耕种土地，但是后来在列阿特城定居下来，并在那里娶了妻子。关于这一点，尽管我作了一切努力，却未能找到任何证据。

II. 克文图斯·苏尔比基乌斯·卡麦里努斯和盖乌斯·波贝乌斯·萨宾努斯任执政官之年，奥古斯都逝世前5年的11月17日（9A.D.）的晚上，韦伯芗出生在萨宾地区列阿特附近的一个名叫法那克里那的小城镇。他是由祖母特尔杜拉在科萨 
 

注



 附近的田园中扶养成人的。因此他当上了皇帝之后，仍然常去看望自己的故居。他让自己的别墅保持原貌，因为他不愿失去业已看惯的任何东西。他怀念祖母，每逢宗教节日，他总是用她留下的小银杯饮酒。

虽然他的兄弟已取得了宽边元老服装 
 

注



 ，但他在接受成人托加之后长时间不愿穿这种元老服。最后，只有他的母亲才使他接受了这种服装，然而她是通过训斥催逼他这样做的，不是通过恳求和父母的权威。她经常骂他，说他成了自己兄弟的马前卒。 
 

注





他曾在色雷斯任军团司令官，曾作为财务官通过抽签被派往克里特和昔勒尼行省 
 

注



 ，曾先后竞选营造官和大法官，在当选前一官职之前，曾遭到一次失败，后也仅以第六名当选（38A.D.）， 
 

注



 但是在争取后一官职时，第一次竞选便取得了成功，并名列前茅。在任大法官时（39A.D.），他不放过讨好盖乌斯的机会，那时盖乌斯同元老院之间关系不好。例如他请求举行一次特别赛会以庆祝这位皇帝在日耳曼的胜利 
 

注



 。他还曾建议对阴谋者 
 

注



 加重惩罚，除了其他惩处外，他建议对阴谋者的尸体不予埋葬。他还当着元老们的面感谢皇帝赐给他参加午宴的荣誉。

III. 与此同时，他与弗拉维娅·多密提拉结婚。这位女人原是一名出身于阿非利加行省萨布拉塔的罗马骑士斯塔提里乌斯·卡贝拉的情妇。起初她只有拉丁公民权，但是后来，由于她父亲的申辩，在一次公断法庭上被宣布为自由人之女和罗马公民。她的父亲弗拉维乌斯·利贝拉里斯出生于弗伦提·乌姆，仅作过财务官的秘书。韦伯芗同她共生3个孩子：提图斯、图密善和多密提拉。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他之前，他失去她们时还是一名普通公民。妻子死后，他重新同从前的情妇采尼丝同居。采尼丝是安东尼娅 
 

注



 的获释奴和誊写员，甚至做了皇帝后，他还几乎把她当作合法妻子对待。

IV. 在克劳狄统治时期，由于那尔奇苏斯 
 

注



 的帮忙，他被派往日耳曼任军团副将，后来从那里转战不列颠。在不列颠同敌人进行了30次战斗，征服了2个强悍部落，20多个城镇和不列颠附近的维克提斯岛 
 

注



 。在这些战争中，有时他归执政官级的总督奥鲁斯·普劳提乌斯统辖，有时直接归克劳狄本人指挥。因上述战功，他荣获凯旋服饰。此后不久，他又获得两个祭司职务 
 

注



 。最后，他担任了执政官，但只是那年的最后两个月（51A.D.）。 
 

注



 此后直到担任代行执政官之前这段时间，他一直过着悠闲和隐居的生活，他惧怕阿格里皮娜，因为她在儿子面前仍有很大影响，并仇视那尔奇苏斯的朋友，甚至在那尔奇苏斯死后也如此。

通过抽签，他当选为阿非利加总督（63 A.D.），在这里他清廉公正，享有很高声望 
 

注



 ，只有一次除外，那时正值哈德鲁米图姆人起义，他们向他身上扔萝卜。确凿的事实是，当他离任返回罗马时，并未变富。鉴于债主对他的信任几乎丧失殆尽，他不得不把全部地产抵押给自己的兄弟，然而为了挣钱维持自己的地位，他只好屈尊从事贩骡贸易 
 

注



 ，因此，世人称他为“骡贩子”。据说，他从一名青年人手中受贿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不顾自己父亲的意志，给这个青年人谋取一件元老服。为此受到了严厉谴责。

在伴随尼禄漫游希腊期间，他惹下了弥天大祸，因为皇帝唱歌时，他不断地出出进进，即便在场，也总是打瞌睡。结果他遭到驱逐，不仅不得伴随皇帝左右，还不得觐见皇帝 
 

注



 。他退居到一个偏僻小镇过隐居生活，而且为自己生命提心吊胆，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他突然取得一个行省和一支军队。

在整个东方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坚定的信念，即命运注定：那个时候从犹太来的人必将统治世界。后来的事件表明，这个预言里指的是罗马皇帝 
 

注



 。可是犹太人却认为指的他们自己，因此，他们举行暴动，杀死了他们的总督，赶跑了从叙利亚前来援救的执政官级副将，并夺取了一面罗马鹰旗。为了镇压这次起义，需要大量军队和一名有胆量的统帅，这个人选必须不仅胜任指挥这么大的一支军队，而且不会拥兵跋扈。韦伯芗被选中了。既因为他是一名久经磨炼的勤奋之士，也因为他是一名不必担心之人，因为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不算显赫。他给犹太驻军增补2个军团、8个骑兵大队和10个步兵大队 
 

注



 ，提拔自己的长子为副将。他一到这个行省，便得到了邻近行省的好感。因为他立即整顿军纪，并非常勇敢地打了两仗。在围攻一个要塞 
 

注



 时，他的膝盖被石头打伤，好几支箭射穿了他的盾牌。

V. 尼禄和伽尔巴死后，奥托和维特里乌斯进行争夺王位的战争时，韦伯芗开始想当皇帝。由于出现过下列一些奇兆，所以他其实早已怀有这种野心：

在罗马郊外，弗拉维家族的地产上，有一株献给马尔斯神的老橡树。维斯帕西娅三次生育时，每次橡树干都突然长出新枝，明显地预示了每个婴儿的未来。第一枝长得很柔弱，不久便干枯了。这次生的女孩正是这种情形，一年不到，便死掉了； 第二枝长得又壮又长，象征着巨大的成功，然而第三枝更似一棵树。因此，据说他的父亲萨宾努斯由于又受到占卜的鼓舞，向自己的母亲说，她已经有了一个将来能当上皇帝的孙儿。可是他的母亲只是报以哈哈大笑，她感到莫明其妙，为什么她自己还头脑清楚，儿子却在胡言乱语。

后来，在韦伯芗当营造官时，盖乌斯·恺撒对他不关心街道的清洁卫生十分恼怒，命令士兵往他的元老托加前襟里堆泥土。于是，有些人便把这事解释成预兆。他们说，总有一天，由于某种国内动乱，国家将被蹂躏，被抛弃，但是它将受到韦伯芗的保护，就像泥土堆进他的怀抱一样。

有一次，当他正在吃早饭时，一只野狗从十字路口给他叼来一只人手，并扔在他餐桌底下。 
 

注



 另一次，他正在吃饭，一头犁地的牛挣脱牛轭，闯入餐厅。仆人们一哄而散，突然，牛四肢瘫软，跌倒斜倚在桌旁的韦伯芗脚旁，在他面前弯下脖子。又，他祖父地产上的一棵柏树，并未遭到狂风袭击，却连根拔起。第二天，这棵倾倒的柏树不仅重新立起来，而且更加郁郁葱葱，挺拔茁壮。

在希腊，他梦见，一俟尼禄的牙齿被拔掉，他和他的家族就要开始交好运。第二天，果真一个医生走进大厅，给他看刚刚拔出的牙齿。

在犹太，他向卡尔梅尔神请求神谕 
 

注



 时，谶语使他受到鼓舞：不管他有什么计划和愿望，它们又是多么大胆，神谕保证它们必将实现。他的一个出身贵族的俘虏，名叫约瑟普斯，在被戴上脚镣时，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将被日后成为皇帝的这同一个人释放。从罗马也曾传来过一个带有预兆的消息，说尼禄死前不久在梦中受到劝告，要他把至尊至大的朱庇特的神车从其所在的神殿运到韦伯芗家中去，然后再从那里运往大竞技场；又，时过不久，当伽尔巴去参加选举他为第二次执政官时，神圣朱里乌斯的塑像自动面向东方； 
 

注



 在贝特里亚库姆战役开始之前，大家看到两只鹰的厮斗。一只鹰斗败后，从日出方向突然飞来第三只鹰，又把胜利者赶跑了。

VI.虽然自己的士兵已做好了准备，甚至跃跃欲试，但是身居遥远地区的他在不了解士兵突然表示支持之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驻扎在美西亚的军队共3个军团，其中2000人受遣支援奥托。路上，他们听说奥托已被打败自杀，但是仍然继续行军到阿奎利亚，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传闻。在那里，他们利用时局的这种混乱状态，大肆进行各种抢劫活动。后来，他们因担心如果返回原地，必须作出交代和接受惩罚，于是决定选择拥立一名新皇帝，他们说西班牙军队已经拥立伽尔巴为皇帝，近卫军拥立奥托为皇帝，日耳曼军队拥立维特里乌斯为皇帝，自己没有什么不如其他军队的。 
 

注



 因此，他们开列了所有执政官级的行省总督的名字，也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服役。由于其他的人选因种种原因一一被他们否决了，又由于在尼禄临死之前才从叙利亚调来美西亚的第三军团某些士兵高度赞扬韦伯芗，于是他们一致同意拥立韦伯芗，并立即把他的名字写在所有军旗上。然而，当时他们的行动受到阻止，并暂时恢复了服从。但是，他们举动的消息传开了，埃及总督提比略·亚历山大首先于7月1日让自己的军团宣誓效忠于韦伯芗，这一天后来成了他的即位纪念日。接着，驻犹太的军队也于7月11日向他本人宣誓。 
 

注





事变的进程被下列因素大大推动起来。已故奥托给韦伯芗一封信的副本（不知这封信是真的，还是伪造的）被传阅开来，奥托的最后恳求是要韦伯芗替他报仇，并期望韦伯芗拯救国家。同时，流言四起，仿佛维特里乌斯打算胜利后调换军团的冬营地，把驻扎在日耳曼的军团调到比较安全平静的东方。最后，行省总督中有个叫李锡尼乌斯·穆奇阿努斯的人，他放弃了至此仍很明显的嫉妒心和敌意，答应把叙利亚军队交给韦伯芗。在诸国国王中，帕提亚国王沃洛盖苏斯答应给韦伯芗4万名弓箭手 
 

注



 。

VII. 内战就这样开始了。韦伯芗先派将军们率领部队进军意大利，他亲自跨海占领亚历山大里亚，以控制通向埃及的咽喉地 
 

注



 。他撇开随从，只身走进塞拉皮斯神庙，试图通过占卜看看自己的权力是否巩固。在向神作长时间的祈祷之后，他转过身来，恍惚看见他的获释奴巴西里德斯像往常一样给他送上圣橄榄枝、花冠和糕饼，但他心里明白，巴西里德斯远在外地，因患风湿症几乎不能行走，而且即使在身边也不会有人让他进来。不久，信使传来消息：维特里乌斯的军队在克列蒙那被击溃，本人也在罗马被杀。

可是，韦伯芗还缺少权威和一定的尊严，也就是说，当时他还是一名被出人意料地新扶上台的皇帝，但是这两者很快也得到了。一天，当他坐在中军帐前时，有两个人同时走到他跟前，其中一人是瞎子，另一人是瘸子。他们请求他照塞拉皮斯神在梦中许诺他们的那样，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因为神曾宣布，如果韦伯芗向瞎子眼睛上吐唾液，眼睛就会重见光明； 如果他用脚跟接触瘸子的大腿，大腿就会强壮起来。他对自己的成功不抱任何希望，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不敢。但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他终于当众公开试验了这两件事，结果都很成功。 
 

注



 在同一期间，在阿尔卡底亚的特盖亚的一个祭祀地，按照预言者的指示，挖出一些古制花瓶，瓶上有一画像颇似韦伯芗。

VIII. 韦伯芗在这样的吉兆之下，带着如此巨大的荣誉返回罗马。在庆祝对犹太人的胜利之后，他第八次出任执政官（70A.D.，71A.D.，72A.D.，74A.D.，75A.D.，76A.D.，77A.D.，79A.D.）。他还担任了监察官 
 

注



 。在其统治的全部时间里，他认为首先应当使动荡不宁和几乎被颠覆的国家安定下来，然后再使之繁荣昌盛，此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军队到了放纵不羁，胡作非为的程度，一部分军队由于胜利趾高气扬，专横跋扈，另一部分军队则因可耻的失败痛心疾首，怨气冲天。行省、自治市和某些王国也处在内部对抗的状态。因此，他遣散和处死许多维特里乌斯的士兵，对立过战功的士兵，他也不过分恩赐，甚至迟迟不发规定的赏银。他不放过整顿军队的任何机会。一个青年人浑身散发香水气味前来感谢皇帝对他的任命，韦伯芗轻蔑地转过头，严肃地责备道：“你最好散发大蒜味!”于是，他取消了任命。水兵们经常徒步往返于奥斯提亚与罗马或普特俄利与罗马之间 
 

注



 ，他们要求拨给他们买靴子的钱。韦伯芗似乎很少不作答复便放过他们，他命令，从此以后他们必须赤脚走路。从那时起，他们果然照办了。

他取消亚该亚、吕西亚、罗德斯、拜占廷和萨摩斯的自由，同时他还把迄今由国王统治的色雷斯的 
 

注



 西里西亚和科马根尼变为行省。由于蛮族的不断入侵，他给卡巴多西亚增派了军团，并给那里指定了一名执政官级的总督以代替一名罗马骑士。

由于从前的大火和断壁残垣，首都变得丑陋不堪。如果地产主对空地不加利用，他允许任何人占用和在上面建筑房屋。他亲自开始重建卡庇托尔 
 

注



 ，第一个动手清除瓦砾残骸，用自己的肩膀 
 

注



 把垃圾背走。他着手恢复与神庙一起被毁的3000铜表，遍查副本。这是最珍贵、最古老的帝国档案，包括了几乎从罗马建城起的有关同盟、条约和授予个人特权的所有元老院决定以及平民决议。

IX. 他还着手一些新建工程：市心广场附近的和平之神庙，凯里乌斯山上献给神圣克劳狄的神庙，后者由阿格里皮娜开始建筑，但几乎被尼禄完全毁掉了。最后，还有罗马市中心的大圆形竞技场 
 

注



 ，正如他所打听到的，这一设计早在奥古斯都时期就已经确定。

由于各种各样的死亡，两个高等级的人数减少了，同时由于长期遭受贬抑，他们的地位也下降了。他清查了这两个等级，补充了他们的人数。他重新登记元老和骑士，清除最腐败的分子，并将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中最有威望的人遴选出来。为了让人们知道这两个等级的差别主要是在尊严方面，而不是在特权方面，他在一造是元老另一造是骑士的一次诉讼中这样宣布：“不可以对元老出言不逊，但是以辱骂回击他们的辱骂合情合法。” 
 

注





X. 诉讼案件到处都极度地增加：由于法庭审判曾长期中断 
 

注



 ，旧案悬而未决；又，由于时局动荡，新案也多了起来。对此，他通过抽签办法选定一批特派员，责成他们向受害者归还战争期间被侵夺的财产，优先审理属于百人法庭 
 

注



 的案件，并尽快了给它们，因为如果通过正常诉讼程序争讼人的寿命显然不够用。

XI. 奢侈和淫荡之风无法阻止、大肆蔓延。因此，他让元老院公布命令，凡与他人奴隶私通之女人，本人亦被视为奴隶；高利贷者借钱给尚未脱离父权的儿子，任何时候都不得逼其偿还，甚至其父死后，亦不得逼债。 
 

注





XII. 从初当皇帝之日起直至逝世，他在其他事情上也表现出平易近人和谦逊。他从不掩饰自己出身卑微，甚至经常炫耀。的确，当有人企图把弗拉维氏族的起源追溯到列阿特的建立者和赫库利斯的一个伴侣（此人的坟墓至令仍然竖立在萨拉里亚大道旁）时，他对他们的苦心付之一笑。他一点不想露脸出风头，在举行凯旋式的那天，被缓慢而累人的游行弄得精疲力竭的他忍不住说：“我活该受这份罪。我的祖先应该得到凯旋式，好像我自己也就可以想望它似的。一个老头子贪图凯旋式真是傻相!”直到后来很久他才接受了保民官的权力 
 

注



 和祖国之父的头衔。早在内战期间，他废除了对早上谒见者的搜身作法。 
 

注





XIII. 面对朋友的言语冲撞，律师的出言尖刻和哲学家的放肆，韦伯芗都能处之泰然。李锡尼乌斯·穆奇阿努斯 
 

注



 是一个有名的色鬼，他仗恃自己的功劳对韦伯芗相当放肆，可是韦伯芗从不当着大家的面斥责他，只当着双方共同的朋友在场时埋怨了他几句，最后还说：“我毕竟是个男子汉呀!” 
 

注



 萨尔维乌斯·利贝拉里斯在为一名富豪辩护时大胆地说：“就说希巴尔库斯有1亿塞斯特尔提乌斯，这同皇帝有何相干？” 韦伯芗亲口称赞了他。一个被流放的犬儒派人物德米特里乌斯在外地同他相遇，非但不想起立或向他问候，反而对他破口大骂，可是韦伯芗也只说，这是犬的狂吠。

XIV. 他对别人的侮辱和敌视从不耿耿于怀，也不存心报复。他为自己的对手维特里乌斯的女儿找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丈夫，甚至还给她置办嫁妆和建造家屋。在尼禄统治时期，当他进宫遭到禁止时，他惶恐地问道：“我该怎么办？我该往哪里去？”一个门监把他推出宫门，说道：“到阎罗殿去!” 
 

注



 后来，当此人请求他宽恕时，他的愤怒也只是几乎一字不差地重述了此人当初对他说过的话。怀疑和担心任何时候都没有促使他进行镇压。朋友们劝他提防梅提乌斯·庞普西阿努斯，因为据传闻，他有一张皇帝星象图。他反而提拔此人任执政官，并肯定此人总有一天会想起这一恩德的。

XV. 除非因为他不在场 
 

注



 或不知道，不然就是因为受人所骗，此外我们从未听说哪一个无辜的人被他惩罚。虽然当他从叙利亚返回罗马时，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是唯一把他作为普通人“韦伯芗”向他致意的，此外，在自己的大法官文告中他也不突出皇帝，甚至根本不提皇帝，但是韦伯芗从未对他发过火，只是当此人过分贬低了他的皇帝身份把他当成一个庶人责骂时，他才动怒了。即使在这个案件中，韦伯芗尽管流放了他，接着又命令处死他，但仍想尽力救他。他派出信使召回执行者，若不是得到谎报说赫尔维狄乌斯已死，他很可能把他救了。他真的从没有因处死别人而感到高兴，相反，甚至曾为一些被处死的人哭泣。

XVI. 他理应受到谴责的唯一缺点是贪财。例如，他不满足于恢复伽尔巴时期已废除的赋税 
 

注



 ，还规定了新的沉重税负，行省居民缴纳贡赋的数量也增加了，有些省贡赋甚至成倍翻番。他还经营连普通人都感到羞耻的买卖，他囤积商品只是为了以后提价出售。他毫不犹豫地向竞选者卖官鬻爵 
 

注



 。对在押候审犯，不管无罪还是有罪，只要他们肯出钱，他便一律开释。人们认为，他总是故意地不断提拔那些贪婪的官员升任更高的职位，先让他们发财致富，然后再处罚他们。有一种普遍说法：韦伯芗利用他们犹如海绵，干的让它潮湿，湿的挤出水来。

有些人说，他是天性贪婪。他的一个老牧奴曾责骂过他的这种品质。这个牧人恳求刚登基的韦伯芗皇帝给他自由，然而他要求他出钱买自由。牧人骂道：“狐狸只换毛，不改天性。” 
 

注



 相反，另一些人认为，由于国库和皇帝金库空虚，他不得不征收苛捐杂税和进行敲诈勒索。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早在他统治之初，他就宣布过，为了让国家挺立起来，他需要400亿塞斯特尔提乌斯。看来，后一种观点更接近于真实，因为他很好地利用了那些不义之财。

XVII. 他对各个阶层都很慷慨。他给元老补足财产定额 
 

注



 ，给不富裕的执政官级官员每年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津贴。他把帝国境内遭受地震或火灾的许多城市建设得更加壮观。他特别爱惜天才和关心艺术。

XVIII. 他首创给拉丁文和希腊文修辞学教师每人每年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薪水，由皇帝金库支付。他给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例如科斯的维纳斯像和巨像的复制者以巨额的奖赏。 
 

注



 一个机械师答应以较少的花费将一批圆柱运到卡庇托尔山上，韦伯芗嘉奖了这项发明，但是拒绝实行这项建议，他说：“请允许我养活我可怜的平民吧!”

XIX. 在娱乐方面，他修建了马尔采鲁斯剧场的新舞台，甚至恢复了旧的演出。 
 

注



 他赠给悲剧演员阿贝莱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赠给竖琴演奏家特尔普努斯和狄奥多鲁斯各20万，另一些演员各10万，最少者也有4万。此外，他颁发了大量的金冠。他还经常举办正式的豪华宴会，以支持食品商。在萨图尔那里亚节，他向男人赠送礼物，而在3月1日他向妇女赠送礼物。 
 

注





但是，即使这样，也难以消除他昔日贪财的恶名。亚历山大里亚人仍还称他为“咸鱼商” 
 

注



 ，他们从前的一个以吝啬出名的国王也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在他的葬礼上，笑剧演员法沃尔戴着他的假面具，按往常习惯模仿死者生前的动作和语言，高声询问皇帝的代理人，葬礼游行花了多少钱。听到的答复是：“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法沃尔高呼：“给我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我情愿被扔进第伯河!”

XX. 他身材匀称 
 

注



 ，四肢强健有力，有一付绷紧的面部表情。有一次，韦伯芗要求一个智者拿他开个玩笑，这位智者的回答准确地指出了这种神情：“等你放松了，我再说个笑话!”他身体很健康，虽然并不特别保养，他只在浴场 
 

注



 按摩自己的喉头和身体其他部位若干次，每月节食一天。

XXI. 他的生活方式大抵这样：在他统治期间，始终起得很早，实际上，天还没有放亮。然后，他阅读各级官员的信件和报告，之后再让朋友们进来，一边接受他们的问候，一边穿鞋穿衣。当日常公事处理完毕之后，他驱车漫游，然后搂一名妃子小憩。自从凯妮斯死后，他娶了好几个妃子。小憩之后，洗澡、吃午饭。据说，他在这个时间比在其他时间更加宽宏大量，更加和蔼可亲。因此，他的家人都力图在这个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

XXII. 不论是在午宴上，还是在其他场合，他都非常平易近人。许多问题经常在他的玩笑中化为乌有。他是一名讽刺专家，但是过分热衷于滑稽和低级趣味，甚至不避讳脏话。不过他的有些笑话是非常俏皮的。其中有如下一些：前执政官马斯特里乌斯·弗洛鲁斯让他注意，“马车”一词规范的发音是Plaustra，而不是plostra，于是第二天，皇帝在同他打招呼时，称他Flaurus。 
 

注



 一个女人发誓说，她爱皇帝简直爱得要死，于是她把他征服了。韦伯芗把她带进卧室同居。他赠给她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当他的总管问他，应把这样大一笔钱记入哪本账上时，他回答说：“那就记在对韦伯芗的火热爱情账上吧!”

XXIII. 他善于恰当地引用希腊诗句，例如他这样描写一个身躯高大样子凶恶的男子：

他走上战场、……跨着大步，

挥舞着他长长的枪。 
 

注





获释奴凯里鲁斯致富后不愿自己钱财死后按规定纳入皇帝金库，他宣告自己是自由人生的，并更名为拉凯斯。关于这个获释奴，他说：

噢，拉凯斯，拉凯斯，

到你死后，你会重新更名为凯里鲁斯的。 
 

注





但是，他尤其嘲笑自己不体面的敛财手段，以便通过这些嘲笑消除不满，并把这些事情变成笑谈。

他的一个宠侍为一个人请求管家职务，谎称那人是自己的兄弟。韦伯芗让他等一等，他利用这时间招见那个人，让那个人把许诺给推荐人的金钱给他，然后，他立即采用那个人当了管家。等到那个宠侍重提此事时，韦伯芗说：“你再去找一个兄弟吧!你认为是你兄弟的这个人是我的兄弟了。”有一次，在旅途中，赶车夫跳下车来给骡子挂掌，给一名诉讼人提供接近皇帝的机会。韦伯芗问，这种挂掌给他带来多少收入，并坚持从中提取一部分。他的儿子提图斯责备他征收厕所税，他便把首次征得的这种税钱拿到儿子的鼻前让他嗅嗅，问这钱有无臭气。提图斯回答说：“不臭。”他说：“要知道这是来自粪便的钱啊!” 
 

注



 一名代表报告说，已经通过决议公众集资为他建造一座花费很大的巨像。他命令立即动工，同时伸出一只手掌说道：“基座已经现成。” 
 

注



 甚至在极端危险和死亡威胁面前他也没有停止开玩笑。须知那时正有许多征兆出现，例如陵墓 
 

注



 的大门突然敞开，天空中出现彗星，对此他说，前一现象同出身奥古斯都家族的优尼娅·卡尔维娜相应，而后一现象则与留长发的帕提亚国王相合。 
 

注



 当他感到死亡临近时，说道：“呜呼! 我想我正在成神。”

XXIV. 在第九次担任执政官期间（79 A.D.），他在坎佩尼亚得了轻微热病。他立即返回罗马，然后又转移到库提莱和列阿特附近的庄园。每年韦伯芗都在那里避暑。在这里，热病急剧加重，此外由于滥饮冷水，肚子着了凉。不过，他照旧处理国家大事，甚至躺在床上接见使者。由于突然腹泻，险些晕倒，可是他却说道：“皇帝应当站着死。”6月23日，当他挣扎着打算站直身体时，死在搀扶者的怀里，享年69岁1个月零7天（79A.D.）。 
 

注





XXV. 所有人一致认为，他一贯坚信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们是顶着福星生的，虽然密谋连续不断 
 

注



 ，仍然坚定不移地向元老院表示，不是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就根本没有继承人。据说，有一次他梦见巴拉丁皇宫中放着一架天平，一边盘中站着克劳狄和尼禄，另一边盘中站着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两边平衡。此梦果然应验，因为前者和后者统治的时间相等，即年数完全相同。 
 

注







神圣的提图斯传



I. 提图斯继承了父亲的绰号 
 

注



 ，是一个人们普遍喜欢和爱戴的人物。他有特殊的天才、教养或好运，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这对一个在位的皇帝来说很不容易。须知当他是一个普通公民时，甚至在他父亲统治时，他都未能免于公众的谴责，甚至憎恨。

盖乌斯被杀的那个难忘之年的12月30日（41 A.D.） 
 

注



 ，提图斯出生在“七节楼” 
 

注



 附近的一幢简易建筑物的又狭又暗的房间内。这个房间至今犹存，而且对外开放。

II. 他同不列塔尼库斯一起在宫中受教育，并由同一些教师教授同样的课程。有一个故事说，那时克劳狄的一名获释奴那尔奇苏斯请一位相面师 
 

注



 为不列塔尼库斯相面。相面师断然宣布，不列塔尼库斯永远不会成为皇帝，但是站在旁边的提图斯却会继承王位。他们两人是那样亲密，据说当不列塔尼库斯喝下致命的饮料后 
 

注



 ，斜靠身旁的提图斯也尝了这种饮料，此后严重的后遗症一直折磨着他。提图斯忘不了这一切，后来在巴拉丁宫中为他的朋友不列塔尼库斯立一尊金像，此外，还奉献了一尊骑马的象牙雕像。时至今日人们还抬着它参加竞技场游行。当人们首次抬出这个雕像时，提图斯随行在它的后面。

III. 早在少年时代，他的体格和气质就已特别出众，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特点变得越来越明显。虽然他的身材不甚高大，腹部还有点前凸，但是相貌英俊，既威武又和蔼，身体尤其健壮。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几乎对所有的学问都感兴趣，不论文的武的。他精通武艺和骑术。他能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演说和作诗，甚至无须准备。此外，他对音乐也不陌生，说演弹唱，可谓娴熟悦耳。我从许多途径得知，他善于速记，为了消遣和取乐，他同自己的秘书进行比赛。他能够模仿过目的任何笔迹。他经常宣称，他可以成为赫赫有名的伪造专家。

IV. 他在日耳曼和不列颠担任过军团司令官，由于恭谨勤劳和公正廉洁而享有很高的声誉，正如这两个行省为纪念他所树立的大量塑像和肖像以及刻写的铭文所证明的那样。

脱离军职后，他以律师身份在罗马市心广场为人辩护，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声望，而不是为了作为职业。这期间，他娶阿列奇娜·特尔图拉为妻。此女的父亲虽说是一名罗马骑士，但担任过近卫军长官。后来，提图斯又娶出身豪门的马尔奇娅·弗尔尼拉以代亡妻。弗尔尼拉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注



 之后，他同她离了婚。

财务官之后（67 A.D.），他以一个军团的指挥官身份征服了犹太的两个设防坚固的城市塔里卡埃和加马拉。在一次交战中，当胯下的战马被杀后，他跃上另一匹战马，这匹战马的骑手在他身边作战时阵亡了。

V. 不久，伽尔巴登基，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提图斯前去祝贺（68 A.D.）。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人们以为召他入宫是为了收养他为义子。可是，当他感到一切重新陷入混乱时，返回了原地。 
 

注



 途中，他参拜了帕福斯的维纳斯神托所 
 

注



 ，询问了有关此行的祸福，神谕鼓励他有取得皇权的希望。不久，他真的有了希望。 
 

注



 为了征服犹太，他留了下来。在向耶路撒冷发动的最后攻击中 
 

注



 ，他用12支箭射杀了12名守卫者，在他的女儿出生之日，占领了这座城市。士兵们对他是那样地热爱和忠诚，以致欢呼他为“英白拉多” 
 

注



 。当他即将离开这个行省时，士兵一再挽留他，恳求他，甚至以威胁手段要求他或者留下来，或者带他们一起走。提图斯为此受到怀疑，仿佛他想叛离自己的父亲，自己在东方称王。他本人的行动也助长了这种怀疑，因为，当他去亚历山大里亚期间，竟然头戴王冠参加孟斐斯祭祀神牛阿比斯的仪式。在这种祝神仪式中，按古代宗教习惯有这种做法。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此作了另外的解释。因此，他急忙返回意大利，那时他乘一艘运输船，先在里吉乌姆靠岸，后又停泊普特俄利，最后从那里全速回到罗马，使人觉得他回这里为了证明有关他的传闻乃是无稽之谈。他的问候使他的父亲感到意外，他说：“我回来了，父皇，我回来了!”

VI. 此后，他不断地担任皇帝的同僚和保卫者。他参加父亲的凯旋式，和父亲共任监察官。他还和父亲共掌保民宫的权力（73 A.D.）和7次执政官职（70A.D.，72A.D.，74A.D.，75A.D.，76A.D.，77A.D.，79A.D.）。他把几乎全部政务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以父亲的名义口述信函、起草敕令，甚至代替财务官在元老院宣读父亲的演辞。他还担任近卫军长官，在此之前这个职位都由罗马骑士充任。 
 

注



 任这职时他的行为有点专横和暴虐。如果有人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便秘密地派卫队到剧院或兵营，要求大家惩罚此人，然后立即把他干掉，好像这是在场者一致要求的，这些人中，例如一位前执政官奥路斯·凯奇那。他应邀前来参加宴会，可是，当他刚刚离开餐厅，提图斯便下令把他刺死。不过，这次是迫在眉睫的危险促使他这样做的，因为他破获了凯奇那准备向士兵公开演说的手稿。他通过这种措施虽然保证了自己未来的安全，但同时也招致了空前的仇恨，还从来不曾有过哪位皇帝在登上皇位时像他这样有负众望和违背民意的。

VII. 他不仅残酷，而且还被怀疑生活放荡，因为他同自己的一些最放荡的朋友饮宴到深更半夜。人们怀疑他淫乱，因为他有一群同性恋者和太监，他和女王贝勒妮斯 
 

注



 的关系声名狼藉，当时甚至有人传说他许诺同她结婚。人们还怀疑他贪婪，因为谁都知道他插手父亲审理案件，营私舞弊和谋取贿赂。总之，人们不仅认为，而且公开宣布，提图斯是第二个尼禄。但是，当从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瑕疵，相反，却发现了崇高的美德时，这种声名反而对他有利，甚至让他得到了最高的赞誉。

他举办的宴会主要是令人开心而不是奢侈。他所选择的朋友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他的后继者都可以依靠和重用。这些人无论对皇帝本人，还是对国家都不可缺少。他立即把贝勒妮斯送出罗马，虽然他们两人都不情愿。尽管他最喜爱的情人中有一些高超的舞女，不久他们都成了舞台明星，但是他不仅放弃了对她们的绵绵情思，而且绝对不到公共剧场观看她们的表演。

他没有向任何公民勒索过任何东西。像其他人一样，他非常尊重别人的财产。他甚至不接受正当的和习以为常的捐资。但是，在慷慨方面，他并不亚于任何前辈：在奉献大圆形竞技场 
 

注



 及其附近突击兴建的公共浴池时，他举办了蔚为壮观、极其盛大的角斗表演（80 A.D.）。他还在原海战赛场 
 

注



 举办海战，后来，又在同一地点举办角斗士大比武，一天之内就放出5000只种类不同的野兽。

VIII. 他本性非常善良。按提比略定下的惯例，所有后来的皇帝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也把同样的优待给予同样公民的话，就不意味着他们承认他们前辈的优待继续有效。提图斯第一个不等别人请求，就通过一道敕令批准从前赏赐的全部特权，而且对于别的要求，他一贯坚持不让任何人大失所望地离开。当他的家人向他进谏，说他许诺得太多难以兑现时，他回答说，不应该让任何人在同自己的皇帝交谈后扫兴而归。有一次，正在用晚餐，他回想这一整天未给任何人做件好事，于是便喊出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和值得称道的话：“朋友们，我失去了一天光阴!”

对待全体人民，他总是在一切场合都特别体察。有一次，在准备角斗比赛时，他宣布，不要按他个人的口味，而要按观众的口味举行比赛。而且，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他不拒绝任何请求，甚至鼓励人们提出自己的请求。他公开声明他偏爱色雷斯角斗士 
 

注



 ，因此他经常通过言语和手势同人不断逗趣儿，然而又不失自己的尊严和公正。为了不致错过爱民的机会，他在自己的浴池洗澡时，有时也让平民同浴。

在他统治期间，出现过一些意外的天灾：在坎佩尼亚，维苏威火山爆发（79 A.D.）；在罗马，大火连续烧了3昼夜，同时还发生了前所未闻的瘟疫（80 A.D.） 
 

注



 。在这些大灾大难中，他不仅表现出皇帝的焦虑，而且还表现出盖世无双的父爱，一方面，他颁布敕令安慰人民，另一方面，他拿出自己的钱财进行救济。为了重建坎佩尼亚，他从前执政官中抽签选拔督察官，他还把被维苏威火山夺走生命又无继承人的那些人的财产用于重建被毁坏的城镇。在罗马大火期间，他没有说话，只是喊道：“全部损失都是我的!”他把自己别墅的全部装饰用于修复建筑物和神庙。为了加快工程进度，他委任了几名骑士级的官员。为了解除瘟疫和同疾病作斗争，他采用了占卜和医疗等各种手段，查遍了所有祭祀方法 
 

注



 和一切良药。

告密者和他们的教唆者长期恣意妄为是时代的一大弊端。他经常用皮鞭和棍棒在广场惩罚他们。最后，他命人把他们押上大圆形竞技场的舞台，将其中一部分人拍卖为奴 
 

注



 ，将另一部分人流放到最荒凉的岛屿。为了永远制止类似的图谋，他在其他的规定中禁止援用不同的法律处理同一案件 
 

注



 ，禁止超过规定年限后争论死者的法律地位 
 

注



 。

IX. 为使自己的双手洁净，他宣布接受大祭司的职务 
 

注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从此以后，他再未作任何人死亡的罪魁祸首，也未作合谋者。虽然有时他并不缺少报复的理由，但是他发誓，宁愿自己早死，也不伤害别人。当两名贵族青年被揭发有谋取王位的企图后，提图斯没有惩罚他们，只是警告他们放弃这种企图。他说，皇权是命运赐给的。他答应，如果他们要求别的东西，他将情愿相让。他立即派自己的信使赶到身在远方的一个青年的母亲那里，通知她，她的儿子是安全的，让她不必忧伤。他不仅邀请他们本人赴自己的家宴，而且在第二天的角斗赛会上还特意让他们同自己并肩而坐。当竞技者的武器呈递给他 
 

注



 时，他把武器递给他们审查。据说，他还仔细观察了他们两人的星象，并警告说，危险在威胁着他们，但是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危险来自另外一个人。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

虽然他的弟弟从未停止暗算他，甚至几乎公开煽动军队暴动，并打算逃到他们那里去，但是提图斯不仅没有杀死和流放他，反而坚持让他享有从前的荣誉地位，像其统治初期那样，继续宣称他是自己的同僚和继承人。有时提图斯私下挥泪恳求图密善至少能够愿意像从前那样同他相亲相爱。

X. 这时死亡突然降临了，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打击，而且也是对人类的打击。戏剧公演结束时，他对人民痛哭流涕。戏剧公演结束后，他动身前往自己的萨宾地产。他心情忧郁，因为献祭的动物逃跑了，晴空中响起了霹雳。接着在第一停歇地，他的体温升高。再往前行，人们用轿子抬着他。据说，他掀开轿帘，仰望天空，抱怨自己不该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他说，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值得懊悔的，只有一桩事情除外。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没有透露，谁都无法猜测。 
 

注



 有些人认为，他回忆了自己同弟媳的隐私。但是多米提娅郑重发誓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如果他们真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她也不会矢口否认，相反，她会以此夸耀，正像她愿意吹嘘自己的任何丑事一样。

XI.9月13日（81A.D.），提图斯死于父亲病故的别墅里，当时正值他继承韦伯芗王位之后2年2月又20天，享年43岁。噩耗传开后，万民悲悼，如丧考妣。元老们不待讣告，便麇集元老院议事厅。此时厅门还紧闭着，后来大门终于打开了。他们抒发起对死者的感激之情，对他进行了百般的颂扬。这种情形在提图斯活着的时候和他在场的情况下未曾有过。



图密善传



I. 图密善出生于10月24日（51 A.D.），他父亲当选为执政官，下月即将就职的那一年。他出生的房屋位于罗马城第六区的石榴大街 
 

注



 。后来，他把这幢房子变为弗拉维家族的神庙。据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十分贫穷和不名誉中度过的，家中连一件金银餐具都没有；有一个著名的事实，一个大法官级的男子克劳狄乌斯·波里奥（尼禄的一篇题为“独眼龙”的诗就是攻击这个人的）保存着一封图密善的亲笔信，还曾给别人看过几次，图密善在这封信里曾答应同他同床过夜。还有人宣称，他的后继者涅尔瓦也曾诱奸过他。在同维特里乌斯的战争中，他同自己的叔父萨宾努斯和自己手下的一部分军队逃到卡庇托尔避难； 但是当敌人闯进卡庇托尔并放火焚烧神庙时，他藏在守庙人 
 

注



 的家里过夜。清晨，他打扮成伊西丝女神的庙祝 
 

注



 ，夹杂在各种迷信的祭司中间，渡过第伯河，来到自己的一个同窗的母亲家里，身边只剩下一个伙伴。在那里，他隐蔽得很好，尽管追捕者跟踪搜查，也未能发现他。只是在铤而走险取得胜利并被欢呼为恺撒 
 

注



 之后，他才就任了具有执政官权力 
 

注



 的城市大法官职务，但是这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他把全部诉讼事务都交给了自己的一个最亲密的同僚。然而，他肆无忌惮地使用他的全部权力，因此这时就已可预料，将来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只要看看下述情况就知道了。图密善对许多人的妻子有过无礼行为，甚至强娶了埃里乌斯·拉米亚的妻多密提娅·龙吉娜。又，他仅在一天之内竟把首都和外地的20多个职位分给了人，为此韦伯芗曾不止一次地说：“真奇怪，他怎么没有把我的继承人也给指派了!”

II. 为了在权力和荣誉方面同自己的哥哥分庭抗争 
 

注



 ，他不顾父亲友人们的劝阻，开始了对高卢和日耳曼的毫无必要的远征。 
 

注





为这件事他受到父亲的申斥。为了让他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年龄和地位 
 

注



 ，他被要求跟父亲形影不离。每当韦伯芗和提图斯出现在公共场所，他总是乘坐肩舆跟在父兄的轿子后面。当他们举行战胜犹太人的凯旋式时，他也骑白马 
 

注



 跟着他们。此外，他担任的6次执政官职中，只有一次是正式的 
 

注



 ，而且这次还是因为哥哥的推让和荐举。

他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尤其是装出一个诗歌爱好者的样子。他以前既不懂诗歌，后来又藐视并且不愿学习它，然而他竟还在公开场合朗诵诗歌 
 

注



 。当帕提亚国王沃洛盖苏斯请求韦伯芗援助他抗击阿兰人，并请求派他的一个儿子担任他们的将军时，图密善竭力争取派他而不是提图斯。可是由于此事不了了之，他又试图通过送礼和许诺的方式诱使东方的其他国王提出同样的请求。

父亲死后，他长期犹豫不决，要不要给士兵发双倍的赏银。 
 

注



 他毫不内疚地声言，他被定为帝国政权的共同继承人，但是他父亲的遗嘱被人篡改了。 
 

注



 从那时起，他未曾停止过公开地和秘密地策划反哥哥的阴谋。直到提图斯病入膏肓为止；在提图斯尚未咽气时，图密善下令丢着哥哥不管。提图斯死后，图密善除追认他为神之外，不再对他表示任何敬意。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在自己的演说和敕令中含沙射影地贬损死者。

III. 在其统治初期，每天他都习惯于深居简出，除了捕捉苍蝇，并用铁笔刺杀它们之外，他什么事都不做。因此，当有人问道，是否有谁同皇帝在内宫时，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一针见血地答道：“连苍蝇都没有。”其后他尊称自己的妻子多密提娅为奥古斯塔。在他任第二次执政官时，她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由于妻子爱上了演员帕里斯， 
 

注



 他把她休弃了。但是他不能忍受离婚生活，不久又把她召了回来，声称人民要求他这样做。

在对帝国的管理上，有一个时期他表现出前后不一，善行与恶行杂而有之，二者几乎不相上下，但是最后他把善行也变成了恶行。可以认为，这同他的天性是相反的 
 

注



 ，贫穷使他贪婪，恐惧使他残酷。

IV. 他不仅在大圆形竞技场，而且在赛马场经常举办盛大豪华的表演。在这些地方，除了两马战车和四马战车的通常比赛之外，他还演出两种厮杀，即骑兵厮杀和步兵厮杀，甚至在大圆形竞技场表演海战。此外，他还举办猎兽和夜间打着火把的剑斗士角斗表演，参加者不仅有男人，而且还有女人。 
 

注



 他也经常出席财务官举办的游艺会。这种游艺会一度被取消，这时由他重新恢复起来。同时，他允许人民要求从他本人的学校中再出两对角斗士，并让他们身穿宫廷盛装最后登场。在角斗比赛的全部过程中，他的脚旁总是站着一名身穿红衣，脑袋奇小的小男孩；图密善同他说话很多，有时很严肃。无论如何，人们听见了他曾询问那个孩子是否知道他为什么在任命官吏的最后一天指派麦提乌斯·卢佛斯担任埃及总督。他经常操办几乎用正规舰队的海战。他在第伯河边挖一个人工湖，周围砌上座位。他甚至冒着滂沱大雨观看海战。 
 

注





他还举办世纪竞技会 
 

注



 ，但计算年头不是从克劳狄举办的最后一次那年起算，而是从奥古斯都举办的那次，即前一次起算的。在此期间，为了使赛马场的比赛日得以完成百项竞赛，他把每项比赛由7圈减为5圈。

为了崇祀朱庇特·卡庇托林努斯，他还设立了五年竞赛会。竞赛由三项内容组成：音乐比赛、赛马和体操运动，比赛奖品远比今日丰厚。其中还有希腊语和拉丁语演讲比赛 
 

注



 ，除竖琴弹奏者的比赛外，还有竖琴弹唱者的比赛，包括独奏、独唱和合奏、合唱。 
 

注



 运动场上甚至还有少女赛跑。图密善亲自主持赛会，脚穿凉鞋，身披希腊式的红托加，头戴一顶金冠，上饰朱庇特、朱诺和米涅尔娃的肖像，身边坐着朱庇特的祭司和服装类似的弗拉维家族的祭司， 
 

注



 他们的花冠上均饰有他的肖像。为了崇祀米涅尔娃，他每年都在阿尔班自己的庄园操办五日节 
 

注



 的竞技活动。他为这名女神建立一个祭司团，并用抽签方法从祭司团中选出一些人来主持这种竞技会。他们主持演说和诗歌比赛，还组织精彩的狩猎表演和舞台演出。

他三次向人民赠款，每人300塞斯特尔提乌斯。在七丘节 
 

注



 的演出期间，他举办了极其丰盛的宴会， 
 

注



 他把大篮食物分给元老和骑士，把小篮食物分给平民，而且他第一个开始进食。第二天，他在剧场向人群抛撒各种礼物。由于大部分礼物都落到平民中间去了，所以他向元老和骑士等级坐区各抛500张彩票。

V. 他重建了被火烧毁的许多宏大建筑物，其中包括再次被烧的卡庇托尔朱庇特神庙 
 

注



 （82A.D.），但是全部铭文都用他的名字，只字不提初建者。此外，他在卡庇托尔建了一座新的神庙以崇祀朱庇特·库斯托斯，建造了现在取名为涅尔瓦的广场。 
 

注



 同时，他还建了弗拉维家族的神庙、一个体育场、一个音乐厅 
 

注



 和一个海战人工湖。后来，人工湖两侧的墙被烧毁之后，剩下的石头被用来建造了大竞技场。 
 

注





VI. 他亲自进行了若干战争，有的是出于主观愿望，部分由于心血来潮，有的则是出于客观必要，前者如对卡狄人的战争 
 

注



 （84 A.D.），后者如对萨尔马提亚人的一次战争（在他们歼灭了他的一个军团和一名军团副将之后）。他对达西亚人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是在前执政官欧比乌斯·萨宾努斯被打败之后（86A.D.），第二次是因为图密善把那次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近卫军长官科涅利乌斯·富斯库斯，而他也打败了。经过几次战役取得不同的胜利之后，他举行了战胜卡狄人和达西亚人的一次合并的凯旋式，而为庆祝对萨尔马提亚人的胜利，他只给卡庇托尔的朱庇特奉献了一顶桂冠。

上日耳曼总督路奇乌斯·安东尼发动了一场内战，但是皇帝未到，战争就被出人意料的幸事阻止了，因为正当交战时刻，莱茵河突然解冻，阻止了总督的蛮族盟军过河会师。图密善在消息传来之前根据征兆知道了这次胜利。因为就在这次决定性的战斗进行的那一天，罗马城内，一只巨鹰用双翅紧抱着他的塑像，并发出欢快的叫声。不久，安东尼的死讯便迅速传开。许多人说得活灵活现，仿佛他们亲眼看到他的头颅被送到了罗马。

VII. 他对社会习惯也进行了大量革新：取消食品分发， 
 

注



 恢复正常的宴会； 
 

注



 除赛马场原有的四队不同颜色的战车驭手外 
 

注



 再增加两队新手， 一队是金黄色的，另一队是绛红色的；禁止演员出现在公共舞台上，但是允许在私人家中表演他们的技艺；严禁阉割男性；限制掌握在奴隶贩子手中的阉人价格。有一年，葡萄丰收了，可是粮食却极端匮乏。他考虑到，由于过分重视葡萄园，耕地就会被忽视。于是他颁布敕令，在意大利不准任何人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在行省，葡萄园也要缩减，那里最多只能保留一半， 
 

注



 但是他没有坚持实行这项措施。 
 

注



 他把一部分最重要的官职交给获释奴和罗马骑士。 
 

注



 他禁止两个军团联合在一个军营中，禁止一个士兵把超过10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钱存放在军团司令部里。 
 

注



 因为鲁基乌斯·安托尼努斯的阴谋暴动显然正是依靠两个军团的联合和冬营里士兵的大量储蓄。他还给士兵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薪饷，即每年增加3块金币。 
 

注





VIII. 他对司法的管理可谓勤勤恳恳，煞费苦心。常常在市心广场的审判厅举行特别审判，撤消百人法庭徇私情的判决。他一再警告裁判人 
 

注



 不要批准奴隶们假装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他将贪污受贿的法官连同参与审理同一案件的其他审判人员全部革职。他倡导平民保民官指控贪赃枉法的营造官，并请求元老院指定该案的法官。他注意对罗马的行政长官和行省的总督实行严密控制，致使他们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廉洁和公正，然而我们发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他死后犯有各种罪行。在着手整顿公共道德之后（83A.D.） 
 

注



 ，他吊销了容许普通观众占据骑士坐席的那些剧院的执照。他取缔出版发行诽谤性的诗文，因为它们攻击了一些卓越的男子和妇女，他还给它们的作者以侮辱性的惩罚。他把一名迷恋演戏和跳舞的前财务官逐出元老院。他剥夺不知廉耻的妇女使用肩舆和继承遗产、接受遗赠的权利。他把一名罗马骑士的名字从法官名册中勾掉，因为他指控自己的妻子犯有通奸罪，并在遗弃她之后重新同她复婚。他惩处了两个等级中的若干人，因为他们违犯了斯堪提尼亚法。他的父亲和哥哥对维斯塔贞女的乱伦行为未加追究，他却用各种方法严惩，起初采用死刑，后来则按照古代的习惯惩处 
 

注



 。虽然他允许奥库拉塔姊妹和后来的瓦洛尼拉自行选择死的方式并流放了他们的情夫，但是后来，曾经一度被宣告无罪的维斯塔贞女长科涅利娅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之后重又受到指控并被发现有罪时，图密善命令把她活埋了，而她的情夫在法庭上被人用棍棒打死。只有一名前大法官除外 
 

注



 ，图密善准其自行流放，因为当案件无法解决、调查和拷问毫无结果之时，他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为了保护神圣的宗教不受任何渎神行为的玷污，他让自己的士兵拆除一个坟墓，并把里面的骨骼和余物抛进大海，因为这个坟墓是他的一个获释奴动用卡庇托尔朱庇特神庙的备用石料为自己儿子建造的。

IX. 在统治初期，他就十分讨厌杀牲，以致他想趁父亲不在罗马的时候颁布一个法令禁止杀牛献祭，因为他忆起了维吉尔的一句诗：

曾有过一个不敬神的民族杀牛吃它的肉…… 
 

注





无论在掌权之前，还是在当上皇帝后的某个时候，他都没有任何贪婪和吝啬之嫌，相反，他的许多行动经常证明他不仅廉洁，而且慷慨。对待周围的所有亲友他都特别宽宏大度，他常常劝说他们不要干卑鄙的勾当。他不接受有子女的人留给他的遗产。他甚至宣布鲁斯提乌斯·卡皮欧遗嘱中的一份遗赠无效，因为此人规定，每年他的嗣子都应献给新进入元老院的元老一定数量的现金。他取消对拖欠5年以上的国库债务人的起诉。除非在一年之内，他不允许再次起诉，而且还附以这样的条件：如果起诉者证实不了他的指控，那么他将受到流放的惩罚。财务官的书吏从事习以为常的经商活动，虽然这违反克洛狄乌斯法 
 

注



 ，但是他并未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行。在给老兵分配土地之后，他把剩余的零星土地让给从前的所有者使用。他禁止为皇帝私人金库谋利而进行诬陷， 
 

注



 并对诬陷者科以重罚，他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一个不惩治诬告者的皇帝必然为虎作伥。”

X. 但是，他没有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仁慈和廉洁，同时，他的残酷比贪婪更早地暴露出来了。他处死了哑剧演员帕里斯的徒弟，这还是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那时正在生病。他声称，这孩子的演技和相貌看上去像老师。 
 

注



 他杀死了塔尔苏斯的赫尔莫根尼斯，因为此人在自己的《历史》一书中含沙射影，同时他还把抄写这部史书的奴隶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一家之长的一个罗马公民说，色雷斯角斗士同姆尔米洛势均力敌，可是比不过比赛的主持人， 
 

注



 于是，图密善命人把他从看台上拖下来扔到赛场上喂狗，他的脖上挂着这样一个牌子：“小盾剑客 
 

注



 ，胡言乱语!”

他处死许多元老，其中有些元老是前执政官。包括奇维卡·凯列阿里斯，当时他正担任亚细亚代行执政官总督，以及萨尔维迪恩努斯·奥尔菲图斯与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后者当时正在流亡中。这些人被处死似乎因为他们在阴谋造反，而另一些人被处死则因为区区小事。由于一些笑谈，他杀死了埃里乌斯·拉米亚。这些玩笑虽然是针对他的，但是已经时过很久，而且无害。因为在图密善夺走他的妻子后，拉米亚对夸奖他嗓子的人说：“我在节欲，” 
 

注



 而当提图斯劝他再娶时，他回答说：“你也在物色一个老婆吗？”他杀死了萨尔维乌斯·科切亚努斯，因为他庆祝了自己伯父奥托皇帝的生日。他处死了梅提乌斯·庞普西阿努斯，因为风传他有皇帝的星象图和一张羊皮纸世界地图，身上带着从提图斯·李维著作中摘录的国王和将军的演辞，此外，他竟用玛哥和汉尼拔的名字给两名奴隶命名。他杀死了不列颠总督撒路斯提乌斯·鲁库路斯，原因是他允许人们把一些新式长矛称作“鲁库路斯长矛”。他处死了优尼乌斯·卢斯提库斯，因为他颂扬培图斯·特拉塞亚和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并称他们为最神圣的人。同时，他利用这次指控的机会把所有哲学家逐出罗马和意大利。他还杀死了小赫尔维狄乌斯，猜疑他在为舞台演出编的一场滑稽戏中借助帕里斯和奥埃诺妮两名主人公 
 

注



 嘲讽皇帝同自己妻子离婚。他的一名堂兄弟弗拉维乌斯·撒比努斯也有同样的下场，因为在执政官选举日，公告人在向人民公布结果时无意中把当选执政官说成了当选皇帝。

内战胜利后,他变得更加残忍。为了追查隐藏的阴谋者，他采用一种新的审问方法拷打许多敌对分子：火烧他们的生殖器；砍断一些人的双手。的确，只有两个较重要的阴谋者得到赦免，一个是元老级的军团司令官 
 

注



 ，另一个是百夫长，因为他们比较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无辜，把自己说成无耻的色鬼，因此，无论在将军中，还是在士兵中都是没人看得起的。

XI. 他不仅残忍无度，而且狡诈阴险。他把一名管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就在前一天，他还把这个人请进自己的卧室，让其肩并肩地坐在自己的榻上，甚至屈尊共进午餐，最后让其怀着安全和喜悦的心情离开。离任执政官阿列奇努斯·克勒蒙斯是皇帝的挚友和代理人。图密善在处死他之前对他亲亲热热，甚至比平常还要亲热。最后一天，他们一起漫游，当看到陷害科列门图斯的告密者之后，皇帝问他：“请问，明天我们要不要听听那个卑鄙的奴隶说些什么吗？”

为了使人们的耐性受到更加痛苦的折磨，他在宣布残酷的死刑之前总要先表白自己的仁慈，因此，他的开场白的慈悲不是别的，而是残酷死刑的信号。他把一些被控犯有叛国罪的人带上元老院法庭，声称他将考验一下元老院对他是否忠诚。他不费什么事便达到了目的：罪犯们受到祖先惯例的惩罚。 
 

注



 然后，他看到惩罚的残酷性也不寒而栗，为了减轻人们对他的敌视，他用下述的话加以阻止（准确地把这些话记载在这里并不多余）：“元老们，请允许我以你们对我热爱的名义请求你们的怜悯，虽然我知道这不容易做到：让受罚之人任意选择死的方式吧!这样你们能使自己的眼睛避开可怕的情景，同时人们都会明白我也出席了元老院会议。”

XII. 建筑工程和公共赛会的开支及军费的增长使国库入不敷出。他企图通过压缩军队的数量减少军费开支，但是他发觉，这种做法为蛮族的进攻敞开了道路，同时依然没有摆脱经济困难，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诉诸各种方式的掠夺。他不管起诉者来自何方，也不管是否诬告死人还是活人，其财产均被没收，只要言论和行动有损于皇帝的尊严就足以定罪了。只要有一个人证明，死者生前曾经说过他想让皇帝做他的继承人，那么这个哪怕是素不相识者的财产便被没收了。除征收其他赋税外，他向犹太人征收的赋税格外苛刻。 
 

注



 他不仅向公开按照犹太人方式生活的人征税，而且向隐瞒自己的出身和逃避加给犹太族贡赋的人 
 

注



 征税。记得小时候，我亲眼看见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审判会上，皇帝代理人审查一名90岁的老年人是否行过割礼。

从年轻时起，他就很不谦虚，非常自负，言行不受约束。当他父亲的妃子凯妮斯从希斯特里亚返回罗马，像惯常的那样想吻他一下时，他却把手伸给了她。他看到哥哥的女婿 
 

注



 容许仆人同自己一样穿白色衣服十分生气，大喊大叫地说：

多头的统治是要不得的。 
 

注





XIII. 他当上皇帝后，便大言不惭地在元老院吹嘘说，以前为父亲和哥哥赢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只不过把政权归还了他。他在敕令中宣布，把离婚后的妻子接回来，是为了把她重新召回他的圣床。 
 

注



 他喜欢设宴日 
 

注



 在大圆形竞技场中倾听“皇帝和皇后陛下万岁”的欢呼声。 
 

注



 在卡庇托尔赛会 
 

注



 上，被他清除出元老院的帕尔弗里乌斯·苏腊以其精彩的演说赢得了桂冠。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恳求他恢复苏腊的职务，但他不屑作答，只是让传令官命令他们保持肃静。有一次，他以自己代理人的名义用下列傲慢言词开始口述一份传阅文件：“我们的主人和神命令必须完成此事。”从此以后，形成一种惯例，那就是在书面和交谈中对他不得有别的称呼。在卡庇托尔为他树立塑像必须是金银的，而且必须按他规定的重量。 
 

注



 他在罗马的各个区建立的饰有驷马战车和凯旋标志的游廊和拱门是如此之多、如此之大，以致有人在其中的一个拱门上用希腊文写了这样一个词：“足矣!” 
 

注



 他17次任执政官〔71A.D.，73A.D.，77A.D.（5次任执政官）80A.D.，82A.D.—88A.D.，90A.D.，92A.D.，95A.D. 〕，这是前所未有的，其中7次连任，但是，他担任这些官职几乎全是名义上的，每年均未超过5月1日，多数只到1月13日。经过两次凯旋之后，他荣获“日耳曼尼库斯”的绰号，并用自己的绰号将9月和10月分别更名为“日耳曼尼库斯月”和“图密善月”，因为前者是他登基的月份，后者是他出生的月份。

XIV. 因此，他变成了人们惧怕和仇恨的对象，最后，终于被自己的亲密朋友和获释奴阴谋推翻 
 

注



 ，他的妻也参与这场阴谋。很久以前，他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之年和最后之日，甚至最后的时辰与死亡的方式都做过预测。早在少年时代，卡尔戴伊 
 

注



 曾向他预言过这一切。有一次，他的父亲甚至在午宴上当众嘲笑他戒食蘑菇，说他不了解自己的命运，什么都怕，就是不怕宝剑。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小小的可疑现象也会使他惊恐万状。据说，他没有把削减葡萄园的敕令付诸实施 
 

注



 ，并不是由于别的什么重大原因，而是由于流传着下列诗句：

无论你怎么咬我的根，啊山羊，

让人们杀你献祭的时候，

有足够的酒浆浇洒到你身上。 
 

注





我还会长出丰富的汁水。

虽然他渴望各种荣誉，但是由于同样的恐惧心理，他拒绝了元老院设计和授予的一项新荣誉，即决定每当他就任执政官时，增加一队抽签选中的罗马骑士，身穿礼袍 
 

注



 、手持军用长矛、斧棒和扈从、随员一起，为他在前面开路。

随着危险日益临近，他变得更加疑神疑鬼。他通常在长廊中散步，廊壁镶上闪光照人的月长石 
 

注



 ，以便根据反射的影像看到身后发生的一切。他对大多数囚犯的审判都是秘密和单独进行的，而且一定要把他们的锁链握在自己的手里。为了使内侍们懂得，即使理由正当也不应谋杀自己的保护人，他处死了自己最忠实的秘书埃帕弗洛迪图斯，因为据认为，尼禄被废黜后 
 

注



 ，这个获释奴亲手帮他结束了他的生命。 
 

注





XV. 最后，由于一点点怀疑，他突然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弟弗拉维乌斯·克勒蒙斯，而且大约是在他本人还任执政官之时， 
 

注



 虽然这人是个微不足道的庸才，而且懒惰，况且图密善早就公开指定自己的两个年幼儿子为继承人，把他们的名字也改了：一个取名韦伯芗，另一个取名图密善。正是这一举动大大加速了他的灭亡。

连续8个月，不断发生雷击事件，并报告到图密善跟前，他终于高叫：“雷电想轰谁就让它轰吧!”卡庇托尔、弗拉维家族神庙、巴拉丁皇宫和他本人的内宫均遭雷击。他的凯旋塑像上的铭文也在暴风雨中被刮掉，并落在附近的一个墓碑上。 
 

注



 当韦伯芗皇帝还是一名普通公民时，曾有过一棵大树倒后重新挺立起来的事， 
 

注



 现在这棵树又突然连根拔起。在其统治的全部期间内，当他托付普赖尼斯特的命运女神 
 

注



 保护每个新年时，女神年年赐给他吉兆，但是这一年，她给的却是极端可怕的凶兆，甚至有流血的预言。

他梦见，被他崇拜到迷信程度的米涅尔娃从神龛上走下来，并推辞说，她不能再保护他了，因为她被朱庇特解除了武装。可是没有什么比占星学家阿斯克列塔里奥的答复和遭遇更使他吃惊的。当皇帝审讯这个占星学家时，他并不否认说过他通过占星术所预见的某些事情。在回答他本人的结局会怎样的问题时，占星学家说，不久他将被狗撕得粉碎。于是，图密善命令立即杀死他，但是，为了证实他的占星术的虚假，皇帝还吩咐，在举行葬礼时要格外当心。 
 

注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之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吹散了火葬堆，群狗撕扯着半烧焦的尸体，一个名叫位提努斯的喜剧演员正路过那里，他看到了这件意外之事，便把这事连同当天的其他趣闻一起报告给了正在用餐的皇帝。

XVI. 在他被杀的前一天，他吩咐，把送给他的山楂果留一些到第二天，并补充说：“但愿我也能被保留下来吃到它们。”然后，他转向身边的人，宣布说，第二天宝瓶星座间的月亮将染上鲜血，并将发生一件全世界都要谈论的事情。子夜前后，他在惊吓之中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翌日晨，一名来自日耳曼的预言家 
 

注



 被带到他的面前，在回答了关于雷鸣闪击之后，预言将发生统治者的变动。图密善听他说完之后，便吩咐杀了他。当他使劲地挤破自己前额上的一个脓疱时，鲜血流了出来。他喃喃地说：“但愿事情不过如此而已。”然后，他询问几点钟，人们故意告诉他是6点钟， 
 

注



 而没有说是5点钟，因为他害怕这个时刻。对此他十分高兴，他确信，一切危险已经过去。他急急忙忙想去洗澡，他的内务总管巴尔特尼乌斯改变了他的主意，告诉他说，有人有要事要向他紧急报告。于是，图密善屏退所有侍从，独自走进卧室，在那里被杀。

XVII. 关于这场阴谋的策划和执行过程人们有种种说法：阴谋者一直犹豫不决，不知该在何时和怎样向他发动攻击是好，是在澡池内，还是在餐桌上。最后，多密提拉 
 

注



 的管家斯特潘努斯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并援助了他们。当时斯特潘努斯正被指控盗用公款，为了避免受到怀疑，他连续好多天装作受伤的样子，用羊毛绷带把左臂包扎起来，到约定的时刻，绷带内藏一把匕首。他声称，他要揭发阴谋，因此被允许接近皇帝。当皇帝疑惑不解阅读他的报告时，他刺中了皇帝的腹股沟。负伤的图密善企图抵抗，但是副官 
 

注



 克洛狄阿努斯·巴尔特尼马斯的释放奴马克西穆斯和宫廷卫队长萨图尔 
 

注



 ，以及皇帝的一名角斗士一齐向他进攻，他的身上有七处刀伤。一个照常在卧室内侍奉拉列斯神 
 

注



 的童子目睹了这场谋杀。他对此事有更详细的描述。当遭到第一次袭击之后，图密善立即吩咐这个童子把藏在枕头底下的匕首递给他，并呼叫内侍，但是除了床头的刀鞘之外，他什么都没找到。此外，所有的门都关着。这时，皇帝揪住斯特潘努斯，将其按倒在地，他们厮打了好长时间。图密善一会儿想抢夺对方的匕首，一会儿又想用自己受伤的手指挖瞎对方的眼睛。

图密善被杀于9月18日（96A.D.），享年45岁，在位15年。尸体放在一个普通尸架上由一些替穷人收尸的人抬走，他的乳母披里斯在拉丁大道旁的她自己的城郊地产上火化了他的尸体，但是她偷偷地把他的骨灰带到弗拉维家族神庙，并同她养育过的提图斯的女儿朱里娅的骨灰合葬在一起。

XVIII. 他身材高大，表情谦恭，面色红润。他有一对大眼睛，但目光有点暗淡。此外，他长得俊美优雅，尤其青年时期，全身上下确实都长得端正，但双脚脚趾稍显扭曲。后来，由于秃头 
 

注



 、隆起的肚子和生病造成的细腿，他变丑了。他感到他的长相谦恭对他很有利。有一次，他在元老院自诩：“不管怎样，迄今为止你们没有办法说我的容貌和气质不好。”他对自己的秃头是那样的不悦，以致如果有哪个人的秃头被人开玩笑或当真地嘲弄，他会认为也是对他的羞辱。他甚至出版了一部有关护理头发的著作，以献给自己的一个朋友。为了安慰这个朋友也为了自慰，他在书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你没看见我也是个魁梧漂亮的人吗？ 
 

注



 可是我的头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年纪轻轻我就忍受着自己头发的衰老。你应该懂得，没有什么比美貌更令人开心，但是也没有什么比美貌更易消逝。

XIX. 他不肯花力气，在罗马城里他很少徒步走路。在出征和旅行时，他很少骑马，通常乘坐肩舆。他对沉重的武器不感兴趣，但十分喜欢射箭。 
 

注



 许多人不止一次看见他在阿尔班自己的地产上用弓箭射杀上百只不同种类的野兽。他在射杀某些野兽时，故意连放两箭，让箭扎在野兽的头上，好像长出两只角。有时他让一名奴隶站在远处，举起右手作靶子，五指分开，他拉弓瞄准，他射得那样准确，箭从指间穿过而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XX. 统治初期，他忽视学习文献。的确，当大火烧毁了图书馆之后 
 

注



 ，他不惜花费巨资进行恢复，到处收集抄本，派人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抄录、校对。但是他从不费心去熟悉一下历史或诗歌，甚或优美的文风。除提比略皇帝的备忘录 
 

注



 和议事录之外，他不读任何东西。他起草书信、演辞和敕令全靠别人代笔。可是，他的谈话并不粗俗，有些话甚至还很精彩。他说：“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麦奇乌斯自我感觉的那样漂亮。”有一个人头发有的长成红棕色，有的长成银灰色，图密善称他的头是“雪上浇了蜜酒。”

XXI. 他常说皇帝的命运最不幸，因为除非他们已经被杀死，不然，即使他们发现了阴谋，人们也不会相信是真的。

每当闲暇，他都靠掷骰子消遣，甚至工作日和早晨也玩这个。他中午前洗澡。午餐吃得很饱，因此晚餐，除吃一个马提亚苹果 
 

注



 和饮一小杯酒外，很少再吃别的。他经常举办盛大宴会，但是差不多都结束得很早，从不让宴会拖到日落以后或陷入狂饮。他在宴会后就寝前什么事都不做，只在幽静处独自散步。

XXII. 图密善过分好色。他称自己的频频性交是“床上格斗”，仿佛这是一种身体锻炼。据说，他亲手给自己的情妇拔毛，并并和娼妓一起游泳。当他的哥哥提图斯把自己的仍为处女的女儿许配给他时，他因正与多密提娅私通，执意拒绝了。但是当她嫁给别人后，没过多久他又百般勾引她，那时提图斯仍然健在。后来，她的父亲和丈夫双双去世，图密善对她爱得更强烈，不再是偷偷摸摸。他强迫她打掉他造成的胎儿，结果造成了她的死亡。 
 

注





XXIII. 人民听到他的死讯无动于衷，可是士兵却十分悲痛，打算立即称他为“神圣的图密善”。他们还准备为他报仇，然而没有找到领导人。时过不久，他们坚决要求惩办凶手 
 

注



 报仇。相反，元老们却高兴极了，争先恐后地麇集元老院议事厅，在那里用最肮脏和最凶狠的咒骂肆无忌惮地攻击这位已故皇帝。他们甚至拿来了梯子，看着当场扯下他的盾牌 
 

注



 和肖像，并就地砸得粉碎 
 

注



 。最后，元老院通过决议，必须涂掉他在各处的题词，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必须清除干净。

在他被杀的前几个月，卡庇托尔山上一只乌鸦高叫：“一切会好!”有人对这个征兆做过如下解释：

“一只乌鸦在泰比亚岩 
 

注



 巅聒噪‘一切会好’，它不可能说‘现在一切均好’。”据说图密善本人梦见自己背上长出一个金瘤，认为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预兆：他死后国家状况会比他在位时繁荣昌盛。由于他的后继皇帝们的廉洁和节俭，不久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1]
 即维斯帕西亚努斯。史书惯译：韦伯芗。



[2]
 家屋的正厅摆放祖先的肖像只是贵族阶级的特权。起初是氏族贵族的特权，后来，凡是祖先担任过国家官职的人都拥有这种特权。



[3]
 这是2.5%的进出口税。——英译者



[4]
 刻有这一铭文的塑像底座是在罗马发现的，根据字形判断，属较晚时期。



[5]
 赫尔维提人是现在瑞士领土上的古代凯尔特部落。



[6]
 营地长官是一个荣誉职务，通常授给有出色表现的一级百夫长。



[7]
 维斯帕西埃之名保存在维斯比奥山名之中，但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的纪念碑迄今尚未被发现。



[8]
 科萨是伊特拉里亚港口城市，距罗马120公里。



[9]
 为了较早地接触政治生活，元老之子在穿上成年的托加之后，应立即穿宽边元老服装；对比《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VIII.2。



[10]
 anteambulo是行于保护人的前面，为之开路的依附民。——英译者



[11]
 克里特和昔勒尼当时合为一个行省。



[12]
 第六名是最后一名。



[13]
 关于卡里古拉在日耳曼的胜利，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XLIII，XLIV。



[14]
 雷必达和盖图里库斯。——英译者



[15]
 克劳狄皇帝之母。



[16]
 克劳狄的私人秘书和获释奴。



[17]
 今之怀特岛。



[18]
 大祭司和占卜师。



[19]
 韦伯芗是51年最后一名补选执政官。



[20]
 塔西佗的说法与此恰恰相反，在阿非利加，维特里乌斯是一名公正的和令人喜爱的总督，而韦伯芗则是一名令人憎恶的和臭名昭著的人，因此，在内战中阿非利加行省支持维特里乌斯；参见《历史》，2，97。



[21]
 古罗马禁止元老经商，贩骡贸易被认为是特别可耻的。



[22]
 禁止觐见皇帝是即将遭到严惩的预兆；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23和16，24。



[23]
 参见塔西佗：《历史》，5，13和约瑟普斯·弗拉维乌斯：《犹太战争史》，2，18—19。



[24]
 8个骑兵大队和10个步兵大队很可能是辅助部队。



[25]
 约瑟普斯所保卫的约塔巴迪；参见约瑟普斯：《犹太战争史》，3，6，22。



[26]
 手被认为是权力的象征，拉丁文manus（手）经常用于potestas（权力）之意义。——英译者



[27]
 卡尔梅尔神是古代腓力斯丁人的战神。卡尔梅尔神托所设在福尼西亚的卡尔梅尔山上。



[28]
 据普鲁塔克（《奥托传》，4）说，这个征兆发生在奥托统治时期。



[29]
 塔西佗描写了美西亚军队的想法，“反对维特里乌斯的罪行在韦伯芗面前可以成为功劳”。参见《历史》，2，85。



[30]
 提比略·亚历山大在埃及有2个军团，韦伯芗在犹太有3个军团。亚历山大里亚驻军向他宣誓的日期为69年7月1日，犹太驻军为7月11日（但据塔西佗 《历史》2，79，为7 月3日）。



[31]
 韦伯芗拒绝了沃洛盖苏斯的帮助。



[32]
 塔西佗称埃及为供应罗马粮食的要地；参见《历史》，2，82。



[33]
 塔西佗引用弗拉维王朝灭亡后尚存的目击者的话证实了韦伯芗治愈疾病的故事。他引用了医生的建议，“如果能够治愈，那将是皇帝的光荣，如果失败的话，人们只能嘲笑他们”；参见《历史》，4，81。关于用唾液治愈眼睛的传说，普林尼也曾提到过，参见《自然史》，28，37；比较《新约全书·马可福音》，8，23。皮洛士国王曾用右脚拇指触碰之办法治愈了肝病，参见普林尼：《自然史》，7，2，20和普鲁塔克：《皮洛士传》，3。



[34]
 韦伯芗任执政官职分别为70—72，74—77和79年，每次其共治者都是提图斯。他任监察官大概在73年或74年。



[35]
 在奥斯提亚和普特俄利两个港口，由水兵组成消防队，负责保护粮食仓库免受火灾的威胁，其中部分消防队员轮流在罗马值班。——英译者



[36]
 或“特拉奇亚的”。



[37]
 69年大火后，恢复档案馆的委员会由图密善和穆奇阿努斯领导，在韦伯芗尚未返回罗马之前便开始了恢复卡庇托尔的工作。



[38]
 原文suo collo，意为“用自己的颈项”。



[39]
 Colosseum，即众所周知的弗拉维大圆形竞技场。



[40]
 也就是说，一个公民可以回击另一个公民的辱骂，而不必顾及他们各自的地位。——英译者



[41]
 这是内战造成的。



[42]
 关于百人法庭，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VI及注。



[43]
 克劳狄曾根据一名获释奴的建议颁布了惩处与奴隶私通的命令。韦伯芗重申了这一命令。关于债权法，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1，13。



[44]
 69年7月1日韦伯芗接受保民官权力，那一天被军队欢呼为皇帝。



[45]
 对比狄奥·卡西乌斯（65，10）的下述说法，韦伯芗第一个撤除自己的宫门警卫。



[46]
 参见本传VI.4。他吹嘘说，帝国的大权本来在他的掌握之中，是他把它送给韦伯芗的；参见塔西佗：《历史》，4，4。——英译者



[47]
 这句话暗含穆奇阿努斯无大丈夫气，是一名卑鄙无耻的小人。——英译者



[48]
 原文abire Morboviam意为“到病魔那里去”，相当于汉语中的“去见阎王吧”；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5，11。



[49]
 例如，当他不在的时候，穆奇亚努斯处死了被伽尔巴过继为子的庇索的儿子；参见塔西佗：《历史》，4，11。



[50]
 参见《伽尔巴传》，XV.2。



[51]
 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5，14。



[52]
 比较有关狼的希腊寓言，参见阿波斯托里乌斯，12，66。 同汉语中的俗语“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大体相当。



[53]
 奥古斯都曾把元老的财产增加到12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英译者



[54]
 科斯的维纳斯塑像被韦伯芗供奉在和平女神庙中，这是一位佚名的雕塑家所作的，普拉克西特列斯著名作品的仿制品。所谓巨像（Colossus），即“金屋”中的尼禄巨像，参见《尼禄传》，XXXI。这个巨像被韦伯芗改为太阳神像，立在圣路上。



[55]
 原文 acroamata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词。



[56]
 萨图尔那里亚节（Saturnaria）是纪念古农神萨图尔努斯（Saturnus）的节日。3月1日是已婚妇女节，称马特罗那里亚节（Matronalia）。这一天，妇女们向朱诺女神献祭，并从丈夫那里得到礼物。



[57]
 原文Cybiosactes译自希腊文ϰυβιοσάϰτης，意思是“咸鱼块商人”。——英译者



[58]
 这是一个令人发笑的夸大数字。



[59]
 对比普林尼：《自然史》，34，19。



[60]
 确切地说是运动场，因为古罗马的运动场附设于浴场。



[61]
 在拉丁口语中，双元音“au”经常发“o”音，可是在单词plostra中的“o”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双元音的发音不过是有意装腔作势，因此有韦伯芗的玩笑。



[62]
 《伊利亚特》，7，213。 见傅东华中译本第129页。



[63]
 米南德，残篇223，2。



[64]
 由此产生一个俗语：“钱不扎手”；对比朱维那尔，14，104。



[65]
 示意，把这笔钱交给他。



[66]
 奥古斯都陵墓；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C.4。



[67]
 “彗星”一词的拉丁语为 stella crinita，直译为“长发星”。



[68]
 苏维托尼乌斯推算的年龄与这个时间不符。狄奥·卡西乌斯和其他作家的材料更是矛盾重重。



[69]
 我们只知道一次阴谋，即奥鲁斯·凯奇那和埃普里乌斯·马尔采鲁斯的阴谋；参见《神圣的提图斯传》，VI和狄奥·卡西乌斯，65，16。



[70]
 克劳狄和尼禄分别统治13年和14年；韦伯芗统治10年，提图斯2年，图密善15年。——英译者



[71]
 提图斯的全名是提图斯·弗拉维乌斯·韦伯芗，与父同名；他的弟弟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图密善，这是根据他的母亲多米提拉的绰号起的名字。



[72]
 提图斯生于41年12月30日，但是本传II所提到的提图斯的年龄却把39年作为他的生年。



[73]
 “七节楼”，即七层塔楼。其中巴拉丁山上的最著名。



[74]
 古典时代相面术已经颇受欢迎，帝国时代仍不失其某些魅力。苏维托尼乌斯在描写皇帝外表时的手法，反映了他对这门“学问”的熟悉情况。



[75]
 关于不列塔尼库斯所喝带毒饮料，参见《尼禄传》，XXXIII.2和3。



[76]
 关于提图斯的女儿朱里娅，参见《图密善传》，XXII。



[77]
 提图斯从科林斯出发，走海路，途经罗德斯和塞浦路斯岛。



[78]
 塞浦路斯岛上的帕福斯的维纳斯神庙没有女神塑像，只有一块锥形石和一个祭坛，“祭坛从未被雨水淋湿过”；参见塔西佗：《历史》，2，3。



[79]
 因为他的父亲即位为帝了。



[80]
 70年8月6日夺取和烧毁耶路撒冷神庙。



[81]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III.2；“英白拉多”词义两可，或统帅，或皇帝。



[82]
 近卫军长官一般只由罗马骑士担任，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塞雅努斯在成为元老之后仍然担任近卫军长官。



[83]
 犹太国王阿格里巴一世之女。



[84]
 公元80年在奉献大圆形竞技场期间，提图斯在庆祝会上让水陆表演迅速轮换；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6，25。



[85]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III.1。



[86]
 关于色雷斯角斗士，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LV.2及注。



[87]
 79年8月24—25日，维苏威火山爆发。这次火山喷发摧毁了庞贝，赫库兰尼姆和斯塔比埃3个城镇。老普林尼前去观察研究火山，被毒气窒死，小普林尼也目睹了这次火山的爆发，他在给塔西佗的信中描写了这次火山的喷发和地震情况；参见小普林尼：《通信集》，6，16，20。狄奥·卡西乌斯认为瘟疫是此次火山喷发后空气污染造成的；参见《罗马史》，66，23。



[88]
 目的是祈求诸神宽恕，他认为神用惩罚手段使人类遭受这样的灾难。



[89]
 在最好的手稿中没有“为奴”字样，因此亦可译为“将其中一部分人的财产拍卖掉”。



[90]
 也就是禁止在第一次起诉失败后，再次起诉控告同一个人。



[91]
 即不准辩论死者是不是自由公民，或者是不是无权自由处理遗产的获释奴。



[92]
 在对待大祭司职务的态度上很少是这样严肃的。例如，朱里乌斯·恺撒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任大祭司。



[93]
 在正常情况下，角斗士的武器当交给赛会的举办者审查，目的是看一看武器的锋利程度是否合格。狄奥·卡西乌斯讲述了涅尔瓦皇帝的一个类似的故事；参见《罗马史》，68，3。



[94]
 有传闻说，提图斯是被图密善毒死的。当他临死之前，的确不想杀死自己的弟弟，并决定把帝国交给这个恶棍；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6，26。图密善的罪行可能是真的；参见《图密善传》，II.3。



[95]
 石榴大街（Ad Malum Punicum）位于魁里那尔山丘。罗马城的各种区街是以这种方式命名的；对比牛头大街（ad Capita Bubula），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标枪大街（ad Pirum），参见马提阿尔1，117，6。——英译者



[96]
 守门人是韦伯芗的依附民科涅利乌斯·普里姆斯。韦伯芗掌权后，图密善在他住的地方建立了守护神朱庇特圣殿，当上皇帝后，他又将这座圣殿改为一座大庙。



[97]
 伊西丝女神的祭司身穿白色亚麻服。



[98]
 这里的“恺撒”之名，只不过是一种头衔，也就是政权的继承人之意；参见《伽尔巴传》，I及注。



[99]
 因为70年的两名执政官韦伯芗和提图斯均在犹太，所以城市大法官具有了执政官的权力。



[100]
 按塔西佗的说法，他秘密请求凯列阿里斯派军队支持他打内战，但是没有成功；参见《历史》，4，86。



[101]
 此时高卢和日耳曼爆发了奇维里斯的起义，可是图密善只到达了卢格都努姆，起义便被凯列阿里斯镇压下去。



[102]
 那时他只有18岁。——英译者



[103]
 骑白马对于年轻的王子是通例；对比《提比略传》，VI.4。



[104]
 参见《伽尔巴传》，VI.1及注；图密善是73年的正式执政官。



[105]
 图密善的文学爱好曾受到普林尼（《自然史》序言）和昆体良（10，1，91）的赞扬。



[106]
 也就是比他哥哥发的赏银多一倍。——英译者



[107]
 提图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参见《神圣的提图斯传》，III.2。——英译者



[108]
 图密善后来命人将帕里斯杀死在大街上，甚至还杀死了往他的坟墓上献花的人；参见狄奥·卡西乌斯67，3；马提阿尔给他写了一篇祭文；参见马提阿尔11，13。



[109]
 参见本传IX和XI.1。



[110]
 早在尼禄统治时期，女人便已参加了角斗比赛；参见塔西佗：《编年史》，15，32。图密善进而强迫侏儒进行格斗；参见狄奥·卡四乌斯，67，8。



[111]
 据狄奥·卡西乌斯（67，8）的说法，滂沱大雨是差不多全部海战参加者的死亡和许多观众感冒和病死的原因。



[112]
 图密善举办的世纪赛会时间有所提前，按规定应在奥古斯都死后第110年，可他却提前到第106年。在这次赛会上，历史家塔西佗是15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13]
 也有诗朗诵比赛。



[114]
 弹唱者边弹边唱，而弹奏者则只演奏乐器。



[115]
 弗拉维氏族的祭司也就是奉为神明的韦伯芗和提图斯的祭司，他们在弗拉维氏族神庙中供职。



[116]
 关于五日节，参见《奥古斯都传》，LXXI.3及注。关于阿尔巴庄园，参见《尼禄传》，XXV.1及注。



[117]
 七丘即巴拉丁山上的杰尔马鲁斯、帕拉提努斯和维利亚，埃斯奎林山的三个山头奥比乌斯、西斯比乌斯和法古塔尔，最后还有凯里乌斯山。为纪念这七个山丘上的罗马古老村庄于11月11日举行庆祝活动。



[118]
 当时观众仍坐在他们的坐位上；对比狄奥·卡西乌斯，67，4。



[119]
 80年大火烧毁许多建筑物；69年维特里乌斯曾放火烧毁了卡庇托尔的朱庇特神庙，参见《维特里乌斯传》，XV.3。



[120]
 这个广场是由图密善动工，由涅尔瓦建成和奉献的。



[121]
 音乐厅是用于音乐比赛的大厦。



[122]
 大竞技场的改建是在图拉真统治的初期。



[123]
 发动对卡狄人的进攻是为了支援凯鲁斯奇人的领袖哈里奥美尔，此人是罗马的傀儡，被卡狄人驱逐了。虽然没有进行决战，远征还是胜利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大片日耳曼人的领土并入罗马帝国版图。另据狄奥·卡西乌斯（67，7）和普林尼（《颂辞》3，16—17）的说法，图密善的胜利纯属捏造，因为罗马行省居民和同盟者的战利品被掠走，而敌人的屈服表示是虚构的。



[124]
 参见《尼禄传》，XVI.2。



[125]
 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XIV。



[126]
 参见《盖乌斯·卡里古拉传》，LV.2。



[127]
 菲洛斯特拉特（《阿波罗尼乌斯传》，6，17）提供了惩治葡萄种植业的原因。按他的说法，图密善害怕酗酒会导致人民暴动。



[128]
 参见本传XIV.2。



[129]
 也就是说，这些官职从前只限于元老等级。



[130]
 士兵通常将自己的一部分军饷储存到军团的金库，服役期满后取出存款。



[131]
 使金币的数量由9块增加到12块，一块金币等于100塞斯特尔提乌斯。



[132]
 关于百人法庭，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VI及注。关于仲裁人，参见《尼禄传》XVII 的注。



[133]
 图密善身兼监察官。



[134]
 处罚维斯塔贞女的古代习惯是将犯罪者活埋地下，同时随葬少许食物。因此，从表面上看这种刑罚不被认为是死刑。



[135]
 他叫瓦列利乌斯·李奇尼阿努斯，是著名演说家。普林尼断言，他是无辜的。



[136]
 维吉尔：《农事诗》，2，537。



[137]
 关于这个克洛狄乌斯法我们一无所知。公元前218年曾有一个克劳狄乌斯法，禁止元老经商。



[138]
 这样的诬陷也就是把被指控者的财产没收后交给皇帝私人金库。——英译者



[139]
 关于帕里斯，参见本传III.1。



[140]
 姆尔米洛（murmilo） 是以鱼作头盔标志，身穿高卢服装的角斗士。这句话暗含图密善不公正，因为他偏爱姆尔米洛，对比普林尼：《颂词》11和33。



[141]
 “小盾剑客”是对色雷斯角斗士的称呼，在这里用于那名罗马公民的身上。



[142]
 为了保护嗓子，歌唱家要实行节欲；对比《尼禄传》，XX.1。



[143]
 在神话传说中，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是自然女神奥埃诺妮的情人，为了同海伦结婚他抛弃了她。



[144]
 据狄奥·卡西乌斯（67，11）的说法，这名军团司令官叫朱里乌斯·卡里瓦斯特尔。



[145]
 关于祖光的处罚方式，参见《尼禄传》，XLIX。



[146]
 提图斯曾向准许信犹太教的人征收每人两个德拉克马的赋税；参见约瑟普斯，《犹太战争史》，7，6，6。



[147]
 这些人无疑是基督徒，罗马人总把他们和犹太人混为一谈。



[148]
 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



[149]
 《伊利亚特》，2，204。傅东华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第27页。



[150]
 这里的圣床（pulvinar）意为供奉神像的床；对比《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LV.1。——英译者



[151]
 参见本传IV.5。



[152]
 关于“皇帝陛下”的呼语，参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III.1。



[153]
 参见本传 IV.4。



[154]
 规定的重量相当于100镑。



[155]
 拉丁文Arci是希腊字ἀρϰεῖ的拉丁译名，它具有双关意义，其希腊文的意思是“足矣”，而拉丁词arcī是arcus（拱门）的复数形式。



[156]
 根据狄奥·卡西乌斯（67，15）的说法，参加阴谋的有寝宫侍从巴尔特尼乌斯和西赫尔，皇帝秘书恩特尔和后来提到的斯特潘努斯，他们的后台是多密提娅皇后，此外还有近卫军长官霍尔巴努斯和培特洛尼乌斯·塞古都斯。



[157]
 即占星学家。



[158]
 参见本传VII.2。



[159]
 对比奥维德：《岁时记》，l，357。——英译者



[160]
 骑士长袍（trabeae）带有紫红色的条带，是骑士等级节日服装。



[161]
 尼禄统治时期在卡巴多西亚开采的一种白色半透明的坚硬大理石；参见普林尼：《自然史》，36，22，163。——英译者



[162]
 对比《尼禄传》，XL.2。



[163]
 参见《尼禄传》，XLIX.4。



[164]
 根据基督教史学传统形成的看法，弗拉维乌斯·克勒蒙斯被处死是因为他热衷于基督教，可是狄奥（67，14）只谈到了犹太教。他的妻子，即图密善的侄女，被流放到潘达达里亚。



[165]
 铭文显然刻在金属板上，金属板贴在大理石的塑像底座上。



[166]
 参见《神圣的韦伯芗传》，V.4。



[167]
 命运女神普里米珍妮娅；对比《提比略传》，LXIII.1。



[168]
 其中包括烧掉他的尸体，以此使预言无应验。——英译者



[169]
 日耳曼预言家名叫拉尔金。普罗库路斯·涅尔瓦释放并奖励过他。



[170]
 罗马时间6点结束时接近中午。



[171]
 他的侄女。



[172]
 副官（cornicularius）是百夫长的助手，属低级军官。



[173]
 萨图尔与狄奥·卡西乌斯著作中提到的西赫尔大概是同一个人。



[174]
 关于卧室中的拉列斯神可对比《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ll.1。



[175]
 自此，在朱维那尔和奥松尼乌斯的著作中，图密善有“秃头尼禄”的绰号。



[176]
 《伊利亚特》，21，108。



[177]
 罗马人的弓箭不包括在武器（arma）一词之内。弓箭被视为娱乐工具。



[178]
 80年罗马图书馆遭受火灾，巴拉丁山上的阿波罗图书馆首当其冲。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恺撒时期被付之一炬，可是安东尼弥补了这一损失，他把享有盛誉的帕加马图书馆迁到亚历山大里亚。



[179]
 关于提比略皇帝的备忘录，参见《提比略传》，LXI。



[180]
 马提亚苹果取名于“马提乌斯”的人名。他是西塞罗和恺撒的朋友，爱好园艺和烹饪技术；参见普林尼：《自然史》，15，15，49。



[181]
 对比朱维那尔，2，32以下。提图斯的女儿朱里娅嫁给了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图密善的堂兄弟，参见本传X。



[182]
 在杀人凶手中培特洛尼乌斯·塞古都斯牺牲了，在经过残酷折磨之后，巴尔特尼乌斯也牺牲了。此事发生在97年。



[183]
 饰有皇帝肖像的、还愿用的盾牌。



[184]
 普林尼对此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描写：“这些数不清的镀金的塑像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作为牺牲品被推倒和被砸碎。他的傲慢的面孔被踩入地下，真是大快人心!刀砍斧劈，仿佛每下砍砸都饱含着痛苦和鲜血。无论何人都无法按捺盼望已久的喜悦，每个人在欣赏那些四处狼藉的碎块和断肩残肢之时，好像都有报仇雪恨之感。然后，人们把塑像的残体扔进火堆，火把它们化为灰烬，令人胆战心惊的幽灵终于化为人类的欢乐与幸福。”（《颂辞》，52）。



[185]
 卡庇托尔山有时称作泰比乌斯山（mons Tapeius），系根据此山西南角上的泰比亚岩石命名的。可是，正如某些罗马博古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是该山最初的名字。——英译者




名人传





语法学家



I. 早先在罗马，国家还处在不文明状态，战火绵延不绝，国民尚无闲暇研究学问；因而，语法学不仅不受重视，甚至无人知道有这回事。语法研究起初十分简陋，最早的研究者——几个意大利的希腊诗人（我指的是李维和恩尼乌斯 
 

注



 。众所周知，他们在本城邦和罗马教授两种语言），他们所从事的不外是翻译希腊语作品，或在公共场合朗诵自己的拉丁语作品。有人记载，就是这个恩尼乌斯发表了《论字母和音节》、《论韵律》这两本书；但是，鲁基乌斯·科达 
 

注



 公正地认为这两本书并非这位诗人所著，而是后来的一个名字也叫恩尼乌斯的人的作品，这个人还写了几卷《论占卜》的书。

II. 依我看，第一个把语法研究引入我们城市的是阿里斯塔科斯的同时代人马洛斯城的克拉特斯。他是在第二次到第三次布匿战争之间，大约就在恩尼乌斯过世前后（169 B. C.），被阿塔罗斯王派来元老院的 
 

注



 ；在巴拉丁，他掉进一个下水道口，跌断了一条腿。这之后在整个出使期间，他一边恢复健康，一边频繁地进行各种谈话，在谈话中不断地进行语法指导，以此给我们国民提供模仿的范例。然而，他们的模仿在于仔细认真地把一些尚未出名的他们赞赏的好诗——或为自己的已故朋友的作品或为其他人的作品——进行加工和公开朗诵使之广为流传。例如盖乌斯·屋大维·朗巴底奥就是这样处理那维乌斯所著的《布匿战争》的，它原是一本不分卷的书，朗巴底奥把它分成了7卷。又如，后来克文图斯·瓦尔古特乌斯整理加工恩尼乌斯的《年代记》，并在确定的日子向广大听众朗读；又如，拉里乌斯·阿凯拉斯和维提乌斯·菲洛科摩斯加工朗读他们的朋友鲁基乌斯的讽刺作品。勒那乌斯·庞培曾自夸听到过阿凯拉斯朗读这些作品，而瓦列里乌斯·加图也自夸听到过菲洛科摩斯诵读过它们。

III. 奠定语法研究基础、在语法研究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贡献的是拉努维乌姆的鲁基乌斯·埃里乌斯及其女婿塞维乌斯·克洛狄。他们俩均为罗马骑士，在学术领域造诣很深，在国家管理方面经验丰富。

埃里乌斯有两个别名：因其父曾担任过传令官，故被叫作普赖科尼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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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因其常常为当时所有的大人物撰写演说词，故又被叫作斯提洛 
 

注



 。他如此地忠于贵族党，以致愿意陪伴莫特路斯·努米底库斯去过流亡生活。

塞维乌斯偷走了他岳父一本还没出版的书稿，结果岳父与他断绝了关系，他无地自容，悔恨万分地离开了罗马，不久又染上了痛风。由于疼痛难忍，他买了一剂毒药敷在脚上，他的脚先死了，他的身体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中毒死了。

此后，科学不断得到重视和普及，社会名流们都愿意为之效力。据说，罗马城里一个时候竟出现二十多所学生众多的学校。语法家们也备受尊重，他们的报酬丰厚。拉维乌斯·米列苏斯用路达提乌斯·达佛尼斯的名字中的“达佛尼斯”说俏皮话，经常称他“潘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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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有人用7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买了路达提乌斯·达佛尼斯，不久又释放了他，而鲁基乌斯·阿普利乌斯则受雇于一个富裕的罗马骑士，教授一所规模很大的学校，年薪400塞斯特尔提乌斯 
 

注



 。

事实上，语法研究甚至进入了行省，连一些最著名的语法教师都去外地讲学，尤其是去已归化罗马的高卢，包括屋大维乌斯·条克尔，培森尼乌斯·雅库斯和欧比乌斯·卡瑞斯。后者真是一直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他不再能走路了，甚至双目失明了为止。

IV. 希腊语的影响使grammaticus这个词流行起来，起初这种人被称作 litte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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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本辨别 litteratus和 eruditus 
 

注



 含义的小册子里，科涅利乌斯·奈波斯解释道：前者通用于能准确、巧妙、权威地演讲或写作的人，但严格地说，这个词应该是指希腊人称作grammatici的诗歌注释者。

在麦撒拉·科尔维努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类人也被称作litteratores。他在这封信里写道：我不关心富里乌斯·毕巴库罗斯，也不关心提契达斯或litterator加图。毫无疑问，他这里说的加图是指著名诗人和语法学家瓦列里乌斯·加图。然而，正如希腊人辨别grammaticus和grammatista一样，有些人也区分litteratus和litterator；他们用前者指一个学科的专家，用后者指一个中等程度的一般文字工作者。俄尔华利乌斯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举例说：“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除特殊场合外，出售奴隶时没有人叫喊他的奴隶是litteratus，而常称自己的奴隶是litterator，意思是说他对文字有一知半解，但不是一个成熟的学者。”

早期的语法家也讲授修辞学，他们中许多人留下了关于这两方面内容的论文。我认为，正是这种习惯使得后来的语法家——尽管现在这两种职业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仍旧保存着或引进了许多种适用于培养雄辩家的修辞学训练内容，诸如问题、解释、对听众呼吁、提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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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样做无疑是为了不把自己的学生交给那些完全没有知识的干巴巴的修辞学家。但我注意到，由于无人请求这样做，或由于一些学生太年轻，这类教学如今被放弃了，但我不相信这是由于这类功课被低估了。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普林西普斯的教师常常交替着在一定的日子演说，在一定的日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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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他上午教课，下午移开桌椅便开始演说。我过去常常听说，在我们的父辈时代，有一些人从语法学校一毕业便直接来到罗马市心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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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最出色的辩护律师。

下表是一些著名的语法教师，关于他们的生平，我们能够说出点什么来的：

V. 色维乌斯·尼坎诺是第一个因教授语法而享有盛誉的人。他作过很多注释，但据说大多数被别人偷走。此外，他还写过一首讽刺诗。在这首诗里，如下的诗行表明他是一个释放奴隶，并且有两个姓：

马尔库斯的释放奴色维乌斯·尼坎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是同一个人（也是一个马尔库斯），色维乌斯·帕斯图密乌斯将证实这一点。

据一些作家记载，由于某种不光彩的事，他隐居撒丁尼亚，并死在那里。

VI. 一个伊壁鸠鲁派学者的释放奴奥勒留斯·俄庇里乌斯起初教授哲学，后来教授修辞学，最后教授语法学。卢提留斯·卢佛斯遭到放逐时，俄庇里乌斯放弃了教学，跟随他去了亚细亚，他们俩在斯密尔纳城 
 

注



 生活到老。他写过好几本书，题材多样，他告诉我们，他使其中9本形成一套，使之与缪斯九女神的数目正好一致，并以她们的名字命名各卷，因为他认为这些女神是作家和诗人的保护神。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在许多书目和书名中被写成一个字母L，但他自己在一本题为“书板”的小册子中的一首藏头诗 
 

注



 里用两个字母写他的姓。

VII. 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格尼佛出生于高卢的一个自由人家庭，但被父母遗弃。据一些作家记载，他的养父释放了他，并送他去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在那儿，他与狄奥尼修斯·斯库托伯拉齐俄相处融洽，但我怀疑这一点，因为两人生活的年代不合。 
 

注



 据说，他是个天才，记忆力超群，不仅会拉丁文，而且懂希腊文。他为人友善，性情温和。他从不签订学费合同，但反能从学生的慷慨大方中获得更多的报酬。起初，他在神圣的朱里乌斯家中做家庭教师，那时神圣的朱里乌斯还是个孩子。后来，他在自己家里教课。他还教授修辞学，每天讲授修辞课，但公开演讲每周只一次。据说，许多著名人物都常到他那里学习，其中包括马尔库斯·西塞罗，西塞罗甚至在当了大法官时还去他那里学习。他虽然只活了不到50岁，但却留下了大量作品。然而，阿泰乌斯·费洛洛古斯断言，他仅留下2卷《论拉丁语》，归在他名下的其他作品皆为他的学生所著，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因为在那些作品中有时能碰到他自己的名字，例如…… 
 

注





VIII. 马尔库斯·庞庇里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出生在叙利亚，他由于热心于伊壁鸠鲁学派活动，故被认为是一个懒散的语法学家，不适合领导一个学校。他知道自己在罗马不受敬重，其地位不仅不如安东尼·格尼佛，甚至还不如那些能力更低的人，因而移居库迈过隐居生活，写了许多著作。他穷困潦倒，衣食短缺，因而被迫以16000塞斯特尔提乌斯的价格把自己的主要著作——一本小册子《恩尼乌斯〈年代记〉评注》卖给一个人。俄尔毕利乌斯告诉我们，在该书成了无名氏之作后，他全部买到了，并且使它重新以原作者的名字流传。

IX. 贝尼温图姆的鲁基乌斯·俄尔毕利乌斯·普皮乌斯是个孤儿，他的父母在同一天遭叛军杀害。起初，他做达官贵人的仆从，借此谋生。后来，他在马其顿军中做副官 
 

注



 ，不久又服役于骑兵部队。退伍后，他重新开始学习生涯，从孩提时代起他对学习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家乡长期执教，50岁时移居罗马，那年西塞罗正任执政官（63B.C.）。他在那儿教学，获得的主要是声誉而不是薪金。他在垂老之年写的一本书里承认那时很穷，住的是顶楼。他还写过一本名为《苦人》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抱怨孩子家长的轻视和傲慢给教师带来了屈辱。他脾气确实尖刻，不仅对与自己诡辩的人如此（利用一切机会攻击他们），对自己的学生也如此。贺拉斯称他为“鞭挞者” 
 

注



 ，多密提乌斯·马尔苏斯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

俄尔毕利乌斯对任何人都挥舞皮鞭和大棒。

他也不放过嘲讽社会名流。在他还是个无名小卒时，有一次他到大庭广众的法庭上作证，当对方辩护律师瓦罗·穆勒那问他做什么和从事什么职业时，他回答道：“我把驼背从阳光下搬到阴暗处”，因为穆勒那是个驼背。他活到近百岁，死前先已失去记忆，毕巴库罗斯的诗可以证明这一点：

俄尔毕利乌斯在哪儿，那个连字母都忘了的人？

在贝尼温图姆议会大厦的左侧，耸立着他的一尊大理石雕像，身穿希腊斗篷正襟危坐，旁边是两个书匣子。他生有一子俄尔毕利乌斯，也是一个语法教师。

X. 鲁基乌斯·阿泰乌斯·费洛洛古斯生于雅典，是个被释放奴隶。著名法学家阿泰乌斯·卡庇托 
 

注



 说他是“语法家中的修辞学家，修辞学家中的语法家。”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其评论萨鲁斯特作品（说萨鲁斯特的作品因过分爱用古词而受到损害）的一本书里提到过费洛洛古斯，他说：

“他在这方面尤其受到了阿泰乌斯·普赖特克斯坦图斯的影响；阿泰乌斯·普赖特克斯坦图斯是著名的拉丁语语法家，后来又是批评家和演说教师，最终自称是一个费洛洛古斯。”他自己写信告诉拉里乌斯·赫尔玛斯，说他的希腊语水平大有提高，拉丁语也有进步，他听过安东尼·格尼佛的课…… 
 

注



 后来做了教师，许多知名的年轻人听过他的课，其中包括两兄弟克劳狄·比乌斯和克劳狄·普尔赫尔，他还曾陪伴他们去过他们的行省。他好像接受过费洛洛古斯的美名 
 

注



 ，因为他像第一个得到这个姓氏的厄拉托斯忒尼斯 
 

注



 一样，是个从事多学科研究的人。他的论文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尽管论文所存无几，但在给前面提及过的那个赫尔玛斯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到了论文数目之多：“请记住把我的资料库 
 

注



 推荐给其他人，你知道，这是收在800卷里的丰富材料。”后来，他成了盖乌斯·萨鲁斯特 
 

注



 的密友。萨鲁斯特死后，他成了阿西尼乌斯·波里奥 
 

注



 的密友。当他们着手编纂历史时，他给萨鲁斯特写了个全部罗马历史事件的梗概，以便后者从中挑选自己所要的东西；给柏利俄介绍了正确写作的规则。这令我更加疑惑，阿西尼乌斯怎么会相信阿泰乌斯常常为萨鲁斯特收集古词及古语呢？因为他知道，这位语法学家曾强烈劝告他本人使用常用、浅显及自然的语言，尤其劝他避免使用萨鲁斯特式的那种模糊的词汇及异想天开的词类。

XI. 普布利乌斯·瓦列里乌斯·加图，据某些作家记载，是某个名叫布尔塞努斯的出身高卢的人的释放奴隶。但是他本人在一篇题为《愤怒》的短文中宣布自己是个生而自由的人，可是成了一个孤儿；因此，在无法无天的苏拉时代，他被剥夺了父母留下的遗产。他有许多出色的学生，被认为是一位称职的教师，特别是那些爱好诗歌的学生的好老师，下面这几行诗就是例证：

文学教师加图是罗马人的塞壬 
 

注



 ，

他吟诗，也培养诗人，没有别人能够如此。

除语法方面的著作外，他还写诗，名气最大的要数《吕底亚》和《狄安娜》。提契达斯这样说到《吕底亚》：

对于有文化的人们，《吕底亚》是一篇可贵的诗。

泰纳如此提到过《狄安娜》：

愿我们加图的狄克图娜 
 

注



 长生不老。

他寿命很长，但极端贫困。他把图斯库鲁姆的田庄出让给债权人后几乎一无所有，栖身于一小茅舍之中。毕巴库罗斯这样记载：

如果有人偶尔见过我的加图的家屋，

屋顶板壁破旧斑驳，

普里阿普斯守护他的菜畦， 
 

注





人们只能感到惊讶，不知他凭着什么科学

达到如此超群的智能：

三棵白菜，半磅粮食。

两串葡萄——挂在屋檐下——，

仅靠这些东西他一直活到老死。

还有一首诗：

盖路斯呀，加图的债权人

把他的图斯库鲁姆的全部地产在市场上出卖。

我真难理解，一位无双的教师，

最大的语法学家，最优秀的诗人。

他能解开一切疑问，但竟不能解开自己的债务羁绊。

请看，泽诺多托斯的心灵，克拉特斯 
 

注



 的智慧!

XII. 科涅利乌斯·埃庇卡都斯是独裁者鲁基乌斯·科涅利乌斯·苏拉的释放奴隶和预言祭司的下手，此外，他还是苏拉之子福斯图斯最喜欢的人。因此，他总是称自己是他们父子俩的释放奴隶。正是他续写了独裁者苏拉未完稿的《自传》的最后一卷。

XIII. 斯坦伯利乌斯·厄罗斯是用自己的积蓄在奴隶市场上赎身的，由于致力于文学研究而被正式释放。他把布鲁图和卡西乌斯也算作他的学生。有人说，他思想十分高尚，竟在苏拉时代免费招收被剥夺公民权者的子女入学。

XIV. 库尔提乌斯·尼西亚斯曾在格涅乌斯·庞培和盖乌斯·莫密乌斯的部下供职。当他把莫密乌斯的一封情书带给庞培的妻子时，被她出卖了；以此，他冒犯了庞培，被庞培撵出了门。他也是马尔库斯·西塞罗的密友，在西塞罗给多拉贝拉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尼西亚斯的话：“我认为罗马没有什么你感兴趣的东西，除非你或许想知道我在做我们的朋友尼西亚斯和维迪乌斯之间的公断人。尼西亚斯拿出一张借据，上面有两行字。而维迪乌斯像一个典型的语法学家，在借据上做了个存疑的记号。 
 

注



 我的任务是要像一个古代的批评家那样，判断这些文字是诗人原作呢，还是后人伪托的。”在另一封给阿提库斯的信里西塞罗说：“你在信中谈到尼西亚斯； 如果我的处境让我能因和他在学术上交往而感到快乐的话，那么我会比任何别人更喜欢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的行省地处偏僻，无所作为；此外，你知道我们的朋友尼西亚斯体弱、娇惯和他的生活方式，既然他不可能给我带来愉快，那么我何必还要烦劳他呢?然而我还是赞赏他的愿望。”珊特拉也赞赏他的《论鲁基里乌斯》一书。

XV. 勒那乌斯是伟大的庞培的释放奴隶，跟随庞培参加过他指挥的几乎所有战役。庞培及其诸子死后，他在罗马卡利那区大地女神庙附近开办了一所学校，以教书为生。以前庞培的家就坐落于此。他无限缅怀他的保护人，以致当历史学家萨鲁斯特称庞培外表谦恭、内心无耻时，他作了一首讽喻诗，将萨鲁斯特骂得体无完肤，称他是“流氓、恶棍、老饕、色鬼、生平和著作都怪异的人。此外，他还不学无术，剽窃古代作家，尤其是加图的语言。”据说，在勒那乌斯还是孩子时，被人从雅典偷走，后来他逃回故乡。接受自由人应受的教育之后，他用钱向以前的主人赎回自由。但作为对他广博知识，出众才华的奖励，他免费获得了自由。

XVI. 克文图斯·卡西利乌斯·埃皮罗塔生于图斯库鲁姆，是西塞罗信友阿提库斯（罗马骑士）的释放奴隶。他是阿提库斯的女儿、马尔库斯·阿格里巴妻子的家庭教师，由于涉嫌对她行为不轨而被解雇。此后，他依附于科涅利乌斯·盖路斯 
 

注



 ，与他一起生活，关系密切。奥古斯都曾将此事作为盖路斯的重要罪名之一。他在盖路斯受罚及死后（25B.C.）开办了一所学校，收了好几个学生，都是成年的年轻人。他不收未成年者，除了他不能不看他们父母情面的那些孩子。据说，他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即席讲课的人，也是第一个开始教学生练习阅读维吉尔及其他当代诗人作品的人。多密提乌斯·马尔苏斯如下诗行可以证实这个事实：

埃皮罗塔，你，诗人新苗的培育者。

XVII. 马尔库斯·维里乌斯·弗拉库斯是个释放奴隶，他以教学方法而获得殊誉。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常常挑选天资相仿的学生，在他们之间开展竞赛活动，不仅为他们命题，而且给优胜者颁奖，奖品常常是某本古书，或装帧华美的稀世珍本。因此，奥古斯都挑选他作自己孙子们的家庭教师。于是，他及他的学校也随之迁入巴拉丁宫，但有个条件，他不得再招收另外的学生。他的课堂便设在卡图鲁斯家的大厅里，该大厅当时是皇宫的一部分。他每年获得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薪水。他老死于提比略执政时。他的塑像立在普赖尼斯特城市政广场的高处，靠近半圆形柱廊的地方，他在这里的大理石墙上刻了他所编制的日历，以供观察。

XVIII. 鲁基乌斯·克拉西奇乌斯生于塔伦图姆城，是个释放奴隶，曾姓帕西克赖斯，后来改姓潘萨。其经历起初与舞台有关，是笑剧作家的助手。后来他当了教师，直至因发表对诗篇《新密尔娜》的注释而名声斐然。下面几行诗是这样描述他的名声的：

斯密尔娜只愿意把自己的命运

托付给克拉西奇乌斯，

啊，没有学问的人们，别去向她求爱。

她已宣布：她不会嫁给任何别人，

只有他知道她内心深处的秘密。

但是在他已吸引了许多上流社会的学生，其中包括三头之一的安东尼之子优鲁斯·安东尼，因此甚至成了维里乌斯·弗拉库斯的竞争对手时，他突然解散了自己的学校，做了哲学家克文图斯·塞克斯都 
 

注



 的门下弟子。

XIX. 斯克里波里乌斯·阿弗诺狄西乌斯是俄尔华利乌斯的奴隶和学生，后来被利波之女，以前曾是奥古斯都之妻的斯克里波尼亚收买并释放；他和维里乌斯同时执教，甚至著文批驳维里乌斯的著作《论正字法》，同时攻击他的学术和人格。

XX. 盖乌斯·朱里乌斯·许吉努斯是奥古斯都的释放奴隶，生于西班牙（一些人认为他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恺撒占领该城后将他带来罗马，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是希腊语法学家科涅利乌斯·亚历山大的忠实弟子和模仿者。科涅利乌斯因对古事的知识，被许多人称作“博学家”，有些人称他为“历史”。许吉鲁斯担任巴拉丁宫廷图书馆馆长，还收了许多学生，给他们教课。他是诗人奥维得的密友，也是前执政官和历史学家克洛狄·李锡尼乌斯的密友。据后者说，许吉鲁斯死于贫穷，此前一直靠这位历史学家的慷慨接济生活。朱里乌斯·摩得斯图斯是许古鲁斯的释放奴隶，作为他的学生在学习和研究作风上对他亦步亦趋。

XXI. 盖乌斯·米列苏斯出生于斯波列提乌姆，是个自由人，由于父母不和而被抛弃。不过因其养父的关心和爱护，他接受了较高的教育，并被作为语法学家推荐给了玛塞纳斯。他发现玛塞纳斯欣赏他的学识，待他如友。由于他宁愿有目前这样的地位而不顾自己原来的自由身份，因而尽管他母亲要求恢复他的自由，但他仍处于奴隶地位。结果，他很快被释自由，甚至还博得奥古斯都的青睐。受皇帝之命，他承担整理屋大维亚柱廊图书馆的任务。他自己记叙道：60岁时开始编写《废话集》，此书现名为《笑话》，写了150卷，后来又增加了几卷，但内容是另一种性质的。他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托加剧，取名为镶边托加剧 
 

注



 。

XXII. 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马尔采鲁斯是个学究气很浓的拉丁语批评家。在一个案件中（因为他有时充当辩护律师）他坚持要纠正他的对手措辞中的一个错误，致使卡西乌斯·塞维鲁斯吁请法官暂停审理，让他的委托人可以雇一个语法学家来代替他作辩护人。塞维鲁斯说：“因为他认为与对手较量的不是法律而是措辞。”就是这个马尔采鲁斯曾批评提比略在一次演说中一个词用得不当，而阿泰乌斯·卡庇托 
 

注



 则认为这个拉丁词用得很恰当，如果说不是，那么从那时起这肯定是个绝好的用法。对此，马尔采鲁斯驳斥道：“卡庇托在信口雌黄。因为你元首虽然能给人公民权，但不能给一个词以任意的用法。”以前他曾一度作过拳击手，阿西尼乌斯·盖路斯写的一篇讽刺他的短诗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曾教过“头向左”，如今给我们讲解古词难语，

他实在毫无天分，仅会几套拳术。

XXIII. 维塞提亚的克文图斯·勒米乌斯·巴勒蒙是一个女人的家生奴隶。据人们传说，他先当过织工，后来由于陪主人的儿子上学而得到了知识。后来他获释了，在罗马当了教师，并被视为最卓越的语法学家。尽管他缺点很多，臭名远扬，提比略及后来的克劳狄甚至公开宣称，再没有谁比他更令人不能放心把孩子和年轻人托给他教育。但是，他记忆力惊人，口才超群，能即席赋诗，常写作各种特别韵律的诗歌。他骄傲自大，竟称马尔库斯·瓦罗是“一只猪”，宣称语言文字学随着他的诞生而诞生，也将随着他的死亡而灭亡；他还声称他的名字出现在《牧歌》里 
 

注



 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为维吉尔曾预言将来会有一个巴勒蒙成为诗歌和诗人的评判者。他还自夸，由于名声大，有一次连强盗也放过了他。他生活奢侈，甚至一天要洗好几次澡。尽管每年可从学校获得40万塞斯特斯提乌斯的薪水，另外还能从自己的私产里得到几乎与此相等的数目，但还不够他开销。他特别重视经营私产，如开服装店、栽种葡萄等；人们广为传说，他嫁接的葡萄树能长出360 串葡萄。他极好女色，达到无礼的地步。据说有一次，有个人在人多的地方遇到他，无论怎么回避，也难逃脱他的接吻，这时便对他说了一句俏皮话：“先生，你想亲吻匆匆路遇的每一个人吗？”

XXIV. 贝利图斯城的马尔库斯·瓦列利乌斯·普洛布斯一直渴望能弄到一个百人队队长的职务，但白等了多年，终于失去了耐性，转而潜心读书。在行省一个语法学家的指导下，他读过几本早期作家的著作。因为在这个行省像在罗马一样，对这些作家的作品人们一直记忆犹新。当他认真地重新读起这些书来，并设法博览这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时，尽管大家鄙视这样做，认为读这些书没有什么好处和光彩，反而是丢脸的事，但他还坚持自己的目标。他收集了大量手抄本，开始专心校勘、标点，并加批注。他专攻语法学这个科目，不干其他的。他有几个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追随者，从不以老师自居授业解惑。他常常下午斜倚在塌床上和其中一两个，最多三四个人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在长时间枯燥的谈话之间读点什么，虽然很难得。他发表的作品不多、不大，都是讨论一些小问题的。不过他还是留下了一本大部头专著《早期语言研究文集》。



修辞学家



I. 修辞学传入我国经过了与语法学大致相同的途径。它的实际使用常常受到禁止，因而其传播的阻力大于语法。为了证实这一点，下面摘引古时候的一项元老院公告和一条监察官命令： 
 

注





“盖乌斯·法尼乌斯·斯特拉波和马尔库斯·瓦列利乌斯·麦撒拉执政时（161B.C.），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向元老院提出了一个建议。元老院讨论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问题之后作出决议，要求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提高警惕，保证为了国家利益遵守自己的就职誓言，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居住罗马。”稍后于此，监察官格涅乌斯·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鲁基乌斯·李锡尼乌斯·格拉苏斯针对这类人发布了这样一道命令（92 B.C.）：“我们听说有一类人引进一种新的学问，而我们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队地去听他们讲课。这些人自封为拉丁语修辞学家，年青人整天与他们混在一起，不干实事。我们祖先已为自己的子孙规定了要上的学校和要学的课程。这些违背祖先规矩和习俗的改革、既不受我们欢迎，看来也不合适。因此，看来有必要把我们的看法告诉那些人——开办此类学校和常去听课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受我们欢迎的。”

渐渐地，修辞学获得承认、受到重视，许多人为了维护自己，赢得声誉，开始专心研究修辞学。西塞罗在直到出任大法官之前 
 

注



 ，一直不但用拉丁语也用希腊语练习演说，甚至在年事渐高时还和未来的执政官希尔提乌斯和潘萨一起用拉丁语练习演说，他称他们两人为自己的学生和大孩子。一些史家记载，格涅乌斯·庞培在内战前夕重新开始练习朗诵，正是这样他才战胜了盖乌斯·库里奥这个口才出众的年轻人。后者当时是恺撒的辩护律师。甚至在穆提那战争期间，奥古斯都和马尔库斯·安东尼也没放弃练习演说术。尼禄皇帝执政第一年就公开发表演说，此前他还演说过两次。而且，许多演说家甚至公开出版自己的演说集。所有这一切激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许多教师和学者云集罗马，他们在这里取得巨大成功，一些地位卑微的人进入了元老院，并取得高级官职。

他们不是大家都用一种教学方法，各人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训练方法，而且各人每次都有不同。他们惯常用比喻、事例和寓言故事 
 

注



 来加强说辞，进行叙述有时简短扼要，有时详尽丰富。他们有时翻译希腊语作品，褒扬或批评社会名流。他们证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有一些是必要和有益的，也有一些是多余和有害的。他们经常捍卫或攻击神话的可信性，即希腊人称之为“毁灭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批判”的那种练习。但是，所有这类练习不久便不流行了，为辩论 
 

注



 所取代。

早期的辩论题目或取自于历史故事，有时事实上就是当代事件，或来源于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情。因此，题目上甚至还带地方性的名称。至少就已出版的辩论集来看是这样的，我们不妨逐字逐句举其中一、二例如下：

有一年夏天，一些年轻人从罗马去奥斯提亚，走到海边，在那儿碰到几个正在撒网的渔夫，约定花费若干钱买下网中所获。付过钱款，等了好久，渔网终于出水了。人们发现捕到的不是鱼虾，竟是满满一篮子黄金。出资者说，这篮黄金理当属于他们，而渔夫则说应属于渔夫。

一些商人在布鲁迪辛乌姆卸货，船上装的是大批奴隶。由于害怕海关收税员，他们给一个年轻漂亮、可卖高价的奴隶佩带了护身符，穿上镶红边的托加袍。 
 

注



 经过这样的乔装打扮，很容易瞒过了检查。到达罗马后，他们受到起诉，并被要求释放这个奴隶，理由是主人已自愿释放了他。

人们以前曾用希腊词syntheses（“放在一起”）来称呼这类讨论，后来改用拉丁词controversias（辩论）。辩论的内容或是自己想出来的，或借用法庭实例。

著名的修辞学教师，有记载流传下来的似乎仅有如下几个人。

II. 鲁基乌斯·普洛提乌斯·盖路斯。西塞罗在给马尔库斯·提提尼乌斯的信 
 

注



 中提到过他：“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个名叫普洛提乌斯的人首先开始用拉丁语教学。那时，成群结队的学生上门求教，所有勤奋的学生都在他那里接受训练，我曾遗憾自己没能如此。然而，一些经验丰富的学者的忠告安慰了我，他们认为，希腊语的训练能更好地发展一个人的心智。”马尔库斯·卡尔乌斯在一篇反驳指控他使用强制的演说中指的正是这同一个普洛提乌斯（因为他活了很久），说是他代控告人阿特拉提努斯撰写演说辞的，但没有指出普洛提乌斯的名字，称他是一个“大麦做的”修辞学家，并嘲笑他文体夸张、内容空洞、语言粗俗。

III. 鲁基乌斯·沃塔西利乌斯·普洛图斯据说曾是奴隶，按古时风俗，他曾带着镣铐做看门人，直到由于才华出众、爱好文学而获释，帮助保护人起草诉状。后来他成了修辞学教师，收了伟大的格涅乌斯·庞培为学生。他为庞培的父亲和庞培本人写了几卷传记，记载他们的丰功伟绩。科涅利乌斯·奈波斯认为，他是释放奴中第一个撰写史书的人，在此之前，写史仅限于地位显赫的人。

IV. 马尔库斯·厄比底乌斯，以诬告闻名。他创办过一所修辞学校，教过一些学生，其中包括马尔库斯·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当他们两人嘲笑盖乌斯·卡努提乌斯政治上站在前执政官伊索里库斯党一边时，卡努提乌斯还击他们说：“我宁愿做伊索里库斯的学生，而不愿做厄比底乌斯一类诬陷者的学生。”这个厄比底乌斯自称是努凯里亚的厄比底乌斯的后代。据说，努凯里亚的厄比底乌斯 
 

注



 有一次跳进萨尔努斯河里，并随即头上长着牛角钻出水面，随后又立即不见了。从此，人们将他列为神灵。

V. 西西里的塞克斯图斯·克洛狄乌斯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演说术的教师。他声音响亮，但视力较差，他常说是在与三头之一的马尔库斯·安东尼交往时期弄坏了视力。 
 

注



 在谈到安东尼的妻子，脸庞稍有浮肿的富尔维亚时，他说：“她吸引我的笔尖。” 
 

注



 这句俏皮话使他获得而不是失去了安东尼的青睐。当安东尼不久登上执政官宝座时，克洛狄乌斯就从他那里得到了大量的礼物。西塞罗在《菲力匹克》 
 

注



 中指控安东尼：“他的笑话使你雇佣他为教师；你和你同伙们的选票把他推为修辞学家。你已允许他说他所喜欢的有关你的事情；他无疑是个机灵鬼，但是说几句话奉承你及你的同伙们，这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位修辞学家获得了什么报酬呢？听着，元老们，请看看我们国家遭受的创伤。你们把兰奥提涅2000 尤格 
 

注



 土地送给了这个修辞学家塞克斯图斯·克洛狄乌斯，还给他免税；花了如此大的代价，你们很可能什么也没有学到。”

VI. 诺瓦里亚的盖乌斯·阿尔布契乌斯·西鲁斯。当他在故乡诺瓦里亚城任营造官期间，有一次担任法官正要判决一些人败诉时，被那些人拳打脚踢地赶下法官席。对此，他十分恼火，一气之下冲出大门，离开家乡去了罗马。在罗马，他获准加入演说家普兰库斯的团体。普兰库斯有个习惯，演说前总要请一个人上台先作一篇演说，阿尔布契乌斯就充当这个角色。他干得很出色，致使普兰库斯因不敢和他较量而只好沉默不语。阿尔布契乌斯通过这一途径成名后，自己开办了一所修辞学校。在这个学校里他惯于在宣布了辩论题目后开始坐着演说，愈讲愈起劲，最后站起来结束演说。他的演说手法多种多样，有时候风格华丽，多用装饰词汇，有时候简明扼要，使用日常口语和市井俗语。他也从事法庭辩护，但只偶尔为之，仅参加一些最重要的诉讼，并且仅作结案演说。后来，他告别了罗马市政广场，一半由于羞愧，一半由于恐惧。事情是这样：有一次，在百人法庭上辩护时，他指责对手对父母不尽孝道。说了“以你父母没被埋葬的骨灰发誓吧!”等等这一类的话，本来只是在使用修辞比喻，却不意给对手提供了一个立誓解决诉讼的权利。对手接受了这个要求。既然法官不表示反对，阿尔布契乌斯的辩护便因此失败了，十分丢人现眼 
 

注



 。还有一次在米迪奥拉努姆，他在代执政官衔总督鲁基乌斯·庇索主持的法庭上为一起谋杀案的当事人辩护，获得巨大成功，当斧棒卫士试图阻止听众过分鼓掌喝彩时，他非常气愤，悲叹意大利的遭遇，说“它再一次被降到一个行省的地位。”此外，他还吁求马尔库斯·布鲁图斯（他的塑像就立在法庭上），称他为法律和自由的建立者和捍卫者。为此，他险些受到处罚。他在上了年纪、身患溃疡病的情况下返回诺瓦里亚。回到家乡，他召集人民作了一次长篇演说，解释他为何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接着绝食而死。



诗人




泰伦斯传


I. 泰伦提乌斯·普布里乌斯·阿菲尔， 
 

注



 出生于迦太基，在罗马是元老泰伦提乌斯·卢卡努斯的奴隶，由于这位年轻人天资聪颖，外表英俊，主人不仅让他接受上等人的教育，而且不久还解除了他的奴籍。有些人认为他是在战争中被俘为奴的，但费尼斯特拉 
 

注



 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泰伦斯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和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201 B.C.—149 B.C.）；甚或他是被努米底亚人或盖图里亚人所俘，那么他就不可能落到一个罗马将军手里，因为意大利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商业来往是直到迦太基毁灭后才开始的（146B.C.）。他与许多罗马上层人物来往密切，尤其与斯奇比奥（阿非利加的）和盖乌斯·拉里乌斯 
 

注



 友情甚笃。甚至有人认为他之所以赢得这两人的欢心是靠他年轻漂亮，但费尼斯特拉也否认了这一点，他坚持认为泰伦斯的年龄比他们两人都大。然而奈波斯 
 

注



 则认为他们三人岁数相同，波尔基乌斯 
 

注



 在下述文字中对他们之间十分亲密的关系表示怀疑：

虽然他追求大人物的放荡和虚名，虽然他如饥似渴地倾听斯奇比奥（阿非利加的）那动听的讲述，虽然他认为能参加费鲁斯和拉里马斯家的聚餐会很荣耀，虽然他由于年轻迷人而常被带到阿尔班的别墅，可是后来他由巨富变成一无所有。于是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来到希腊的边陲，死在阿卡迪亚的斯廷法洛斯城。他没有得到当时最富有的三个贵族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拉里乌斯，富里乌斯的任何帮助。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一间租来的房子，至少让他的奴隶有个可以给主人办丧事的地方。

II. 他写了6部喜剧，当他把这其中的第一部《安德罗斯少女》献给营造官时，他们要他首先读给凯基利乌斯 
 

注



 听。当他来到诗人家里时，诗人正在用餐。泰伦斯由于亲善简朴据说是坐在这位大人物的卧榻一旁的长凳上读他剧本的开头部分的。但只读了几行，他就被邀与主人共餐，在与凯基利乌斯吃完饭后，他很快读完剩下的部分并得到主人的极大称赞，又，这部剧本同其他5部一样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尽管伍尔凯契乌斯 
 

注



 在列举他所有作品时说：“第六个剧本《婆母》应不包括在内。” 
 

注





《阉奴》甚至在同一天内上演了两次，获得了比以前任何一部喜剧作品都多的一笔奖金——8000塞斯特尔提乌斯，以致这个钱数在该剧本的附记 
 

注



 中也被写上了一笔。瓦罗在评价《两兄弟》时确曾认为它的开头部分比米南德剧本 
 

注



 的开头还要精彩。

III.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认为，斯奇比奥和拉里乌斯曾帮助泰伦斯写作。泰伦斯本人好像不想否认这一点，他的这种态度加强了这一说法的传播。他在《两兄弟》的开场白 
 

注



 中写道：“至于恶意的批判家所说的，那些大人物曾做过这位诗人的助手，和他分担写作的劳动。——这种说法在那些大人物听来，无疑是最大的诽谤，而对于这位诗人则无异是一种美誉。因为，这意味着，他受他们喜爱，而他们又受你们全城人民的喜爱，须知，你们无论战时还是平时，一有大事，是无不放下架子去寻求他们的帮助的。”

他做了一个辩护但却很不坚决，看来只是因为他知道那个谣传不会使拉里乌斯和斯奇比奥不高兴； 这个辩解影响不大以致谣言一直流传到后来。盖乌斯·莫密乌斯在一篇为他自己辩护的演说辞中写道：“普布里乌斯（阿非利加的） 
 

注



 ，从泰伦斯那儿借来了面具，把自己为了开心在家里写的剧本以泰伦斯的名义搬上了舞台。”奈波斯转述过一个可靠的故事：盖乌斯·拉里乌斯曾经在普特俄利他自己的田庄上过3月1日马特罗那里亚节 
 

注



 ，他妻子催促他早点去用餐，他求她不要打扰他。最后他去吃饭时已很晚了，他说他很少如此满意地写出过这么多东西； 当他被要求朗读他写的作品时，他高声朗诵了《自责者》中的几行，其中第一行 
 

注



 是：

叙鲁斯十分无耻地用许诺把我骗到了这儿。

IV. 珊特拉认为如果泰伦斯在写作方面真的需要帮助的话，他也不会求助于斯奇比奥和拉里乌斯，他们那时还只是毛头小伙子，而更有可能去求助于盖乌斯·苏尔比基乌斯·盖路斯，后者是一位有学问的人，泰伦斯第一次上演喜剧正是在他任执政官那一年的竞技会上，他也有可能求助于克文图斯·费边·拉贝和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两人都是前任执政官和诗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才说过：人们所传帮助了他的不是少年人，而是那些“在无论战时还是平时或无论什么大事中帮助过人民”的那些成年人。

他在不满25岁时出版了这些喜剧，后离开了罗马，这或是为了避开人们说他把别人的作品当成自己的发表这样的谣言，或是由于他想借此熟悉一下希腊社会的风俗习惯，他过去在作品中没有十分成功地描绘出来。他离开罗马后再也没有回来。关于他的死，伍尔凯契乌斯写道：

但是当阿菲尔献给人民6部喜剧后，他离开这儿到亚细亚旅行去了，从船离岸起，人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他的生命就这样完了。

V. 克文图斯·科斯科尼乌斯认为他死于海难，当时他正从希腊返回，随身带着108部根据来南德作品改编的剧本 
 

注



 ；我们另外的一些权威则认为他由于丢失了先送到船上的行李，里面装有他写的新剧本，为此他悲愤交加病倒了，死于阿卡迪亚的斯廷法洛斯城，或死于琉卡迪亚，时值格涅乌斯·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和马尔库斯·富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任执政官3年 
 

注



 （159 B.C.）。

据说他中等身材，瘦弱，皮肤较黑。他死后留下一女儿，后来成了一罗马骑士的妻子；还留下了20尤格的一处果园在阿庇亚大道旁邻近战神马尔斯圣林的地方。这使我对波尔基乌斯所写的如下的一段话感到更为可疑：“他没有得到当时最富有的三个贵族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拉里乌斯，富里乌斯的任何帮助。他们甚至没有给他一间租来的房子，至少让他的奴隶有个可以给主人办丧事的地方。”

阿夫拉涅乌斯 
 

注



 把泰伦斯排在了所有其他喜剧作家之上，在他的《岔路神节》中写道：

我说没有人能与泰伦斯并驾齐驱。

但是伍尔凯契乌斯 
 

注



 不仅把他排到那维乌斯、普劳图斯 
 

注



 和凯基利乌斯之下，甚至把他排到李锡尼乌斯和阿提留斯 
 

注



 之下。西塞罗在他的《草地》 
 

注



 中给了他如下的高度赞扬：

你，泰伦斯，也只有你用精选的语音改作了米南德的作品，用拉丁语言翻译它们。在我们的公众舞台上你演出了他的作品，使我们观众屏住气息，你总是把每一个词都说得那么优雅甜蜜。

盖乌斯·恺撒 
 

注



 也高度称赞道：

你，“半个米南德”，你也被公正地置于最大的作家之列，你是最纯正文体的爱好者，但愿你优雅的诗行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样你的喜剧就可以取得希腊喜剧同等的荣誉，你就不会受到藐视和忽略。但是，泰伦斯啊，你缺乏这种素质，这使我伤心落泪。


维吉尔传


普布利乌斯·维吉利乌斯·马罗，曼图阿人。他的双亲出身寒微；尤其是父亲，有些人说他是一个制陶工，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他最初是一个担任信使的祆教僧侣的雇工，后来由于他本人的勤奋而成为这位僧侣的女婿，并通过购置林地和放养蜜蜂而大大增加了自己原来十分有限的财产。格涅乌斯·庞培（伟大的）和马尔库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第一次共任执政官那一年的10月15日（10月15日，70B.C.），他生于距离曼图阿不远的一个名叫安德斯的村庄。当他母亲怀着他的时候，梦见自己生了一根月桂树枝，这树枝落地生根，随即长成一棵大树，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一起前往附近一处农庄，途中她离开大路，在路旁一条沟里生下了她的孩子。据说，婴儿降生时没有啼哭，而且面部表情温雅，致使人们当时就确信这孩子会有一个个寻常的幸福命运。还发生了另一个征兆：通常按当地的习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可是这树种下去后在短时间内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同很久以前种的树一般高大。这棵树因他而被称为“维吉尔树”，而且受到那些怀孕的妇女和刚生育的母亲的极大崇敬，她们常在这棵树下祈祷。

维吉尔在克列蒙那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5岁生日那天，他穿上了成人长袍，这一年（55 B.C.）的执政官恰巧又是他诞生那年担任执政官的那两个人，这一天又恰是诗人卢克莱修去世的日子。后来，他离开克列蒙那去米迪奥拉努姆，不久又来到了罗马。他身材高大魁梧，面色黧黑，有一副农人的相貌，可健康状况并不好，特别是常患胃病、喉病及头痛病，还常有出血现象。他饮食不多，爱男性少年，尤其钟情于塞贝斯和亚历山大。他在《牧歌》的第二首诗中把后者称作“亚历克西”。亚历山大是阿西尼乌斯·波里奥赠给他的。塞贝斯和亚历山大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塞贝斯还能写诗。据普遍的传闻，维吉尔还曾与普洛提娅·耶列娅私通 
 

注



 。 据阿斯科尼乌斯·披迪雅努斯说，普洛提娅·耶列娅年老之后说过：瓦列乌斯曾建议维吉尔和她同居，但遭到他的坚决拒绝。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他的言语和思想都是如此贞洁，以致他在那不勒斯被大家称为“处女”。他很少去罗马，每当在罗马大街上人们尾随他指指点点时，他便就近躲入人家避开他们。甚至当奥古斯都将一个流放者的财产赠与他时，他未能下决心接受它。朋友们的慷慨馈赠使他拥有约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此外，在罗马，在与玛塞纳斯花园毗邻的埃斯奎林山上，他还有一幢住宅，虽然他通常住在坎珮尼亚和西西里过着隐居生活。

维吉尔失去双亲时已经成人。他父亲死前已双目失明。他还失去了两个弟弟：西洛死时还是一个孩子，弗拉库斯死时已经成年。维吉尔在哀悼弗拉库斯之死的诗里称他为达佛尼斯。 
 

注





在别的学问中他也曾注意医学，特别是数学。他曾出庭做过辩护律师，但仅一次而已，因为，正如米列苏斯告诉我们的：他说话很慢，而且简直像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当他第一次尝试作诗时仍是个孩子，他写了关于一个名叫巴列斯达的男教师的下列两行诗（此人因有抢劫的坏名被石头砸死）：

在这堆积如山的石块下埋葬着巴列斯达，

行路的人们啊，不用害怕了，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后来，他写了“卡达勒普顿”、“普列阿培亚”、“讽刺诗”、“狄赖”， 
 

注



 16岁时又写了“白鹭”和“蚊虫”。“蚊虫”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牧羊人疲于暑热而睡熟在一棵树下，一条蛇向他爬过来，同时从沼泽地飞来一只蚊虫叮咬了他的前额，牧羊人立即打死蚊虫，并杀死了蛇。然后他为这蚊虫立了一块墓碑，在上面刻下这样两行诗：

小小的蚊虫啊，牧羊人感激你救命之恩，

作为报答，为你举行应有的葬礼。 
 

注





他还写了“埃特纳”，虽然关于这首诗的作者有争议。不久后，他开始写罗马人的事业，但他没有能下决心写这个主题，转而写《牧歌》，这特别是为了赞美阿西尼乌斯·波里奥、阿尔菲努斯·瓦鲁斯和科涅利乌斯·盖路斯，因为在分配波河以北土地时（在菲力比战役胜利后，奉三头之命波河以北的土地被分配给那些退伍老兵），这些人救过他，他因而免于破产。后来，他写了《农事诗》（42 B. C.），向玛塞纳斯表示敬意，因为玛塞纳斯曾给予他援助，当时诗人名气还不大，他抵抗一个退伍老兵的暴行，为争田地而厮打，差点被打死，幸亏玛塞纳斯帮助了他。最后，他开始写《埃涅阿斯纪》这个题目，其内容的丰富和复杂不下于荷马的两部史诗。此外，它还叙述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英雄和功业，同时包括了对罗马城和奥古斯都氏族来历的说明——这是诗人特定的写作目标。在写《农事诗》时，据说他每天一早口述已有腹稿的诗句很多行，然后在这天的其余时间把它们删减成很少几行，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他的习惯。有人机智地评论道：他写诗像雌熊产仔，渐渐地把它们舔出一个模样来。至于《埃涅阿斯纪》，他曾以散文的形式写成初稿；把它们分为12卷，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们改写成诗。在改写时，他是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不是按次序写的。然而，为了不妨碍自己那涌现的文思，结果他留下了一些部分未能完成，另一些部分还只像一张张草图，正如他曾风趣地说过，在坚固的栋梁竖起之前，要用这些文字来支撑整个作品。

他写《牧歌》用了3年，写《农事诗》用了7年，写《埃涅阿斯纪》用了11年 
 

注



 。《牧歌》一发表就获得成功，致使歌唱家也常在舞台上演唱它。奥古斯都从阿克兴凯旋归来，途中在阿特拉逗留医治喉咙时，维吉尔连续4天为他朗诵《农事诗》，在诗人嗓子哑了而不得不中断时，玛塞纳斯替换他继续朗诵。维吉尔的朗诵悦耳动听，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据塞内加记载，诗人朱里乌斯·蒙塔努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假如他能同时偷到维吉尔的嗓音、表情和手势，那他就会剽窃他的一些作品。因为同一些诗句由维吉尔自己朗读就美妙动听，而出自别人之口就显得呆板单调。《埃涅阿斯纪》刚一传诵就获得盛誉，因而，塞克斯都·普洛勃提乌斯 
 

注



 毫不迟疑地宣布：

服输了吧，你们这些罗马作家，

服输了吧，还有你们希腊人，

比《伊利亚特》更伟大——

一部这样的作品正在诞生。

的确，奥古斯都（恰逢他出征坎塔布里亚）曾写信给他，用恳求、甚至是开玩笑恐吓的话语要求维吉尔给他送去（用信中原话说）“一些《埃涅阿斯纪》中的东西”，“或初稿或其中任何部分，随你高兴。”但他没有送去。直到很久之后，当作品最后写成时，维吉尔也只给他朗读了三卷，即第二、四、六卷。第六卷给屋大维娅的印象非常深刻，当听到维吉尔朗诵关于她儿子的诗句：“你将是马尔采鲁斯”时， 
 

注



 她晕倒了，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他也为较多的听众朗诵，但只有几次，读的主要是那些他自己没有把握的章节，以便听听听众的意见。人们说他的抄写员和释放奴厄罗斯年老时曾告诉他们，维吉尔有一次在朗诵时一下子补齐了两行原来只写了一半的诗句：当看到只有“爱奥罗斯之子米塞努斯” 
 

注



 两个词时，他添上了“比别的人都更善于”，又在同一灵感推动下，在“用铜号把战士们集合起来”的后面添上“用歌声激励战神”，并立即吩咐厄罗斯将这两个后添的半行诗写到他的手稿上。

在52岁那年，他想把《埃涅阿斯纪》定稿，于是决定前往希腊和亚细亚旅行，并用整整3年时间来做这工作——润色他的诗稿。之后，他决心用自己的全部余生来研究哲学。开始旅行之后，他在雅典遇见了奥古斯都，后者正从东方返回罗马。维吉尔决定跟随帝王，甚至与其同回罗马。有一次，他冒着酷暑访问邻近的麦加拉城而罹热病，在接着的旅行中他的病情加重，到达布鲁迪辛乌姆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没过几天，即9月21日（19 B.C.），他在此去世。这一年是格涅乌斯·塞提乌斯和克文图斯·卢克莱修担任执政官。他的遗体被运往那不勒斯，并葬于距离该城不到两里的普特俄利大道旁。他写了这样两行诗作为自己的墓志铭：

我生于曼图阿，死于卡莱布里亚 
 

注



 ，安息于巴尔特诺佩 
 

注



 ；我曾经歌唱牧场、乡村，歌唱领袖们。 
 

注





他指定他的异父兄弟瓦列里乌斯·普罗库路斯作为他的继承人，继承他的一半遗产。遗产的四分之一献给奥古斯都，十二分之一献给玛塞纳斯，剩下的留给了鲁基乌斯·瓦列乌斯和普洛提乌斯·杜卡。这两个人在维吉尔死后奉奥古斯都之命校订出版了《埃涅阿斯纪》。迦太基的苏尔比基乌斯在下列诗句中谈到这件事：

维吉尔曾经嘱咐：

让快脚的火焰把他的诗歌焚毁；

它们曾经赞颂了你，

弗里吉亚人的领袖。

瓦列乌斯和杜卡阻止这样做，

还有你，最伟大的君主，也加上了否决，

关于拉丁乌姆的故事于是得救。

在那熊熊的火焰中，

不幸的帕加马 
 

注



 几乎第二次毁于大火，

特洛亚城险些儿再度灭亡。

还在离开意大利之前，维吉尔曾同瓦列乌斯约定，假如他身遭不测，瓦列乌斯就烧毁《埃涅阿斯纪》，但瓦列乌斯曾断然拒绝这样做。在病终前，维吉尔曾一再要取他的书箱，想亲手焚毁诗稿，但没有人把书箱拿给他，他也就未再特别要求这样做，而是把作品托付给了上面提到的瓦列乌斯和杜卡两人，规定除了他本人公之于世的而外，他们不得再发表他的其他作品。然而，应奥古斯都的要求，瓦列乌斯发表了《埃涅阿斯纪》，只稍作了一点修订，甚至按原貌留下了不完整的诗行。后来有许多人试图完成这些诗句，却都不很成功，因为这些半行的诗句在意思上几乎都是完整的，除了“Quem tibi iam Troia” 
 

注



 。语法学家尼苏斯常说，他听老人们说过，瓦列乌斯改变了史诗中两卷的顺序，即把原来的第二卷改成了第三卷； 他也通过删去下列几行诗而改变了第一卷的开头部分：

我曾经吹着温柔的芦笛歌唱乡村生活，

后来，我走出树林，要临近的耕地为它们的主人作出贡献，无论他们索取多少，

农民欢庆丰收，不怕耕作辛劳，

但如今我要歌唱战争、武器和英雄了。

维吉尔从来不乏诋毁他的人。这不足为怪，连荷马也免不了。《牧歌》问世后，一个名叫努米托里乌斯的人写了一本题为《反牧歌》的诗集，这是一部非常乏味的讽刺的模拟作品，仅由两首诗组成。第一首的开头部分如下：

提提鲁斯，

既然你有一件温暖的托加，

那么为何还要榉树的覆盖？

第二首的开头是下列两句：

戴莫塔斯，请你告诉我：

“cuium pecus”是像样的拉丁语吗？

不，这是我们的埃贡 
 

注



 嘴里出来的，

乡里人这么说。 
 

注





维吉尔当众吟诵到《农事诗》中的“脱下衣服耕地吧，脱下衣服播种吧”时 
 

注



 ，有个人竟接上一句“寒冷将使你发烧”。还有一本卡维利乌斯·皮克托写的题为《对埃涅阿斯的鞭笞》的书也是反对《埃涅阿斯纪》的。马尔库斯·维普珊尼乌斯把维吉尔称作玛塞纳斯的私生子，一种矫揉造作的新语言风格的发明者，这种语言既不铺张又不简洁，而是用通俗的词汇组成，因而是不明白的语言。赫伦尼乌斯专门搜集他的不足之处，而佩勒利乌斯·福斯图斯专门搜集他的剽窃。更有甚者，克文图斯·屋大维乌斯·阿维图斯所编的8卷题为《相似》一书中收罗了维吉尔所有借用来的诗句，并附有它们的出处。阿斯科尼乌斯·披迪雅努斯在一本为维吉尔翻案的书中列述了仅仅一部分对维吉尔的指责，主要是与历史有关的和批评维吉尔大量借用荷马诗句有关的指责，但他说维吉尔本人曾用如下的语言来回敬过那些指责：“我的批评家们为什么不也尝试一下同样的剽窃？假如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懂得，从荷马那里偷窃一行诗不比从赫库利斯那里偷来大棒容易一些。”但阿斯科尼乌斯又说维吉尔曾打算离开罗马，以便删掉所有上述内容使那些爱挑剔的批评家们满意。


贺拉斯传


克文图斯·贺拉提乌斯 
 

注



 ·弗拉库斯，维努西亚人。据他自己称，他的父亲是个释放奴，在拍卖行当收款员，但是据信他父亲是个卖咸鱼的商人，因为在一次争吵中一个人奚落贺拉斯说：“我不知多少次看见过你父亲在手臂上擦鼻子啊 
 

注



 !”菲力比战争中，贺拉斯接受这次战争领袖之一的马尔库斯·布鲁图的邀请，出任军团指挥官。共和派失败后，他得到赦免，不久谋得一个财务处书吏的职位。他先极力巴结玛塞纳斯，后来又转向奥古斯都，在他俩的朋友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玛塞纳斯特别喜欢他，下面这首讽刺短诗足以为证：

如果我不爱惜你，贺拉斯，胜过我的肚皮，那么就让我，你的伙伴，比尼尼乌斯 
 

注



 更消瘦。

更有甚者，玛塞纳斯在自己的遗嘱中向奥克斯都提出：“请你关心贺拉斯·弗拉库斯像关心我一样。”奥古斯都也曾提出任命贺拉斯担任自己的秘书，这在他给玛塞纳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此前我能亲自给朋友们写信，但现在由于公务繁忙，身体也不佳，因此我希望能从你那里把我们的朋友贺拉斯要过来，让他从你的门下来到我的宫廷，帮我起草信件。”甚至在贺拉斯拒绝时，奥古斯都也未对他生气，而是继续设法获得他的友谊。我从我们手头握有的他的几封信件中摘录如下几段以证实这一点，如：“在我的家里你将享有一切权利，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你这样做将是合适的和正当的，因为，如果你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我愿意我和你之间有这样的友谊。”又如：“我是多么重视你啊，我们的朋友塞普提米乌斯也会告诉你的，因为有一回我曾对他谈起过你。即使你很傲慢，对我的友情不屑一顾，我这方面也不会以傲慢回敬。”此外，在其他说笑中，他常称贺拉斯为“最纯洁的放荡鬼”、“最可爱的小男人”。他不止一次的慷慨恩赐使贺拉斯的生活富裕。至于贺拉斯的作品，奥古斯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坚信他的作品将是不朽的，因而不仅委任他撰写世纪颂歌，而且委托他写诗赞美其继子提比略和德鲁苏斯 
 

注



 对文得里西人的胜利，为此他迫使他在长时间的搁笔之后再写一卷诗增加到他已有的三卷抒情诗集中去。另外，读了他的几篇《谈话》之后 
 

注



 ，奥古斯都十分恼怒，因为诗中没有提及他：“你必须知道我对你很生气，因为在你大量的这类作品中没有和我谈论的，宁可和别人谈论。你是害怕后人会因为看到你和我们亲近而看不起你吗？”他用这种方式迫使贺拉斯写了一首诗 
 

注



 ，诗的开头的几行如下：

元首啊，你肩负重任，日理万机：

你用武力保卫意大利，用美德装饰它，用法制医治它。

我若用冗长的谈话，占去你宝贵的时间，

我就会损害公众的福利。

他看上去个头不高，体型肥胖。他在自己的讽刺诗里曾如此描述过自己。 
 

注



 奥古斯都在下面这封信中也说他是一个矮胖子：“奥尼西乌斯已把你的那本小书带给了我，它似乎很有理由这么小，我对它很满意。但是我觉得你似乎担心你的书会比你的人高大，事实上你只是身量不高，可是腰身并不小。因此，你可以把书写得圆滚滚的，像你的肚皮，像个能装整整一塞克斯塔流斯 
 

注



 的容器。”

据说，他好色无度。有记载说，他和他的情妇睡的房间里装着许多镜子，为的是不论往那个方向看，他都可以看见他们性交的情形。他大部分时间隐居在乡下他的萨宾或提布尔的田庄里。在提布尔的一处小灌木林附近至今还有一个标志着他故居的地方。我手头还有他名下的几首挽歌体诗和一封可能是写给玛塞纳斯的散文自荐信。我认为它们都是后人伪托的，因为挽歌平庸，信函晦涩，这些毛病都不像是贺拉斯作品的缺点。

他生于鲁基乌斯·科达和鲁基乌斯·托夸图斯任执政官之年的12月8日（12月8日，65 B.C.），死于盖乌斯·马尔西乌斯·塞索里努斯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盖鲁斯任执政官之年的11月27日（11月27日，8 B.C.），在玛塞纳斯死后59天，享年57岁。由于突然病倒，无法立书面遗嘱，因而他口头指定奥古斯都为他的财产继承人。他被安葬于埃斯奎林山上，靠近并比玛塞纳斯墓稍远点的地方。


提布鲁斯传


提布鲁斯啊，你，维吉尔的伙伴啊，不公正的死神把你也年轻轻地就送去了天国，于是也许再没有人为温柔的爱情谱写哀歌了，或者为国王们的战争谱写英雄史诗了。 
 

注





提布鲁斯·阿尔比乌斯，罗马骑士，以他漂亮的外貌和优雅的气质而受人注目。他比任何人都更忠于演说家麦撒拉·科尔维努斯。在阿奎塔尼亚战争中他是麦撒拉同营帐的伙伴（30 B.C.—27 B.C.），而且获得了军功奖励。 
 

注



 在许多人的评论中他被认为是哀歌体爱情诗泰斗。他的情书也被大家认为虽简短但非常有价值。他死时年纪很轻，正如上面那个墓志铭所指出的。


奥鲁斯·波尔修斯·弗拉库斯传 
 


注







奥鲁斯·波尔修斯·弗拉库斯生于费边·波尔修斯和鲁基乌斯·维特里乌斯任执政官之年的12月4日（34年A.D.），死于普布里乌斯·马略和阿菲尼乌斯·盖路斯任执政官之年的11月24日（62年A.D.）。他出生在伊特拉里亚的沃莱特拉，是个罗马骑士，但与元老等级有血缘与婚姻关系。他死在阿庇亚大道第八里程碑附近的自己的田庄上。

大约在他6岁那年他父亲弗拉库斯去世，把他委托给一个监护人照管。他的母亲富尔维亚·西塞尼亚后来与一位名叫富西乌斯的罗马骑士结了婚，但几年后富西乌斯也去世了。

弗拉库斯12岁以前一直在沃莱特拉受教育，12岁时在罗马从师于语法学家勒密乌斯·巴勒蒙 
 

注



 和修辞学家维吉尼乌斯·弗拉乌斯。16岁时与阿奈乌斯·科尔努图斯结成莫逆之交，两人寸步不离，从科尔努图斯那儿他获得了一些哲学知识。

他很小时就享有卡西乌斯·巴苏斯和卡尔普尔尼乌斯·斯塔图拉的友谊，前者是一位诗人，后者在波尔修斯之前年纪轻轻也就去世了。他尊敬塞维利乌斯·诺尼阿努斯如同父亲。通过科尔努图斯他还结识了科尔努图斯的一个学生，与他自己同龄的阿奈乌斯·鲁卡努斯。鲁卡努斯十分赞赏弗拉库斯的作品，当诗人以通常方式朗诵 
 

注



 这些作品时，鲁卡努斯几乎等不及他读完便连说这是真正的诗，说自己的诗比较起来就只能算是小孩的游戏而已。到快去世时他还结识了塞内加，但对后者的才能未表示钦佩。

在科尔努图斯的家里，他能有机会与两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人交往，一位是克劳狄·阿加图尔努斯，斯巴达医生，另一位是马格尼西亚的培特洛尼乌斯·阿里斯托克拉特，当时他们正热切致力于哲学研究。

弗拉库斯十分钦佩他们，并热心模仿他们，尽管这两位学者与科尔努图斯同龄，而他自己比他们年轻。培图斯·特拉塞亚在10年之久的时间里一直十分喜爱弗拉库斯，有时外出旅行也带着他；培图斯的妻子阿里娅是弗拉库斯的亲戚。

他举止文雅，纯洁、谦逊而且非常英俊；他在敬爱母亲、妹妹及姑妈方面堪称典范。

他是一个有道德的贞洁的人。

他给他的母亲及妹妹留下了大约2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和一封只注明给他母亲的信。有些人说，他要求母亲给科尔努图斯1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另一些人说是5万塞斯特尔提乌斯和20镑银币，此外还有大约700卷赫里西普斯 
 

注



 的著作，即他的全部藏书。但科尔努图斯只接受了书籍，把钱仍交给了他的作为遗产继承人的妹妹。

他很少写作而且写得很慢。这里的这个集子 
 

注



 他死时还没写完，这里已从最后一篇中删去了若干诗行，使本书看上去像本写完的书。科尔努图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轻微的校订，并应卡西乌斯·巴苏斯的要求把它交给了他去出版。

弗拉库斯在少年时代还写过一本元老剧 
 

注



 ，一本旅行笔记，一些关于特拉塞亚岳母的诗，她是在丈夫之前自杀身亡的。 
 

注



 科尔努图斯曾建议诗人的母亲把这些作品都毁掉。

他的书一出版，就开始受到人们的称赞，并迅速一抢买光。

他30岁死于胃病。 
 

注



 由于读了鲁基乌斯的第10本书，他一离开学校和老师们，便开始十分热心地写作讽刺诗。为了模仿这本书的开头，他起初讽刺自己，不久就开始讽刺所有的人，十分严厉地攻击当时的诗人和演说家，甚至攻击当时的皇帝尼禄。他攻击尼禄的诗是这样写的：“米达斯国王有一对驴耳朵。” 
 

注



 科尔努图斯只改掉了人名，把这句诗写成：“谁没有驴耳朵？”这样修改是为了使尼禄不致认为这诗是攻击自己的。


鲁卡努斯传


科尔多瓦的马尔库斯·阿奈乌斯·鲁卡努斯是在五年竞技会上以一首《尼禄颂歌》而初次显露自己的诗人才华的，以后又公开朗诵了一首描写庞培与恺撒之间争斗的诗《内战》。在后一首诗的序言里，他把自己的写作年龄和作品与维吉尔的写作年龄与作品相比较时，大胆地问道：

我跟《蚊虫》相距还有多远？ 
 

注





他在小时候就知道父亲由于一桩不幸的婚姻而住在偏远的乡村……。他被尼禄从雅典召回，成为他的密友之一，还被任命为财务官；但他得到皇帝的宠信时间不长。事情是这样的：当他正在朗诵时尼禄突然决定召开一次元老院会议，他的离开没有其他动机，只是为了给诗人的朗诵泼冷水，鲁卡努斯为此非常生气。此后他不再为自己在言语行动上反对元首而害羞了。例如有一次在公共厕所，他大声放了个响屁，接着便朗诵了尼禄的半行诗，这引起了同上厕所的人的巨大惊慌和一阵逃跑：

你可以认为这是平地一声炸雷。

在一首嘲骂诗中他不仅抨击元首本人也攻击他的那些最有权势的朋友。最终他几乎成了比索阴谋集团的旗手，公开地大谈诛杀暴君者 
 

注



 的光荣，言论充满了恐吓，甚至放肆地说要取元首的头奉献到所有朋友们的面前。但当阴谋被揭发后，他的表现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坚定； 他很容易就被迫认了罪 
 

注



 ，堕落到了最卑鄙的乞求地步，甚至招供说他自己的母亲也包括在犯罪集团内，尽管她是完全无罪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以此博得这个弑母者的元首对自己的好感。当他被允许自选死法时，他写了封信给父亲，其中包括对自己作品的一些修改，在美餐一顿之后，把手臂伸给医生，医生割断了他的血管。

我还记得他的诗怎样被人们公开朗诵 
 

注



 ，这些诗也被出版、销售，虽然不乏勤勤恳恳，仔细认真的出版者，但也有做得马虎草率的。


老普林尼传


诺乌姆科姆 
 

注



 的普林尼·塞克都斯，在全力完成了骑士等级成员所应履行的兵役义务之后，接着极公正地担任了几个重要官职。然而他最感兴趣的还是从事学术研究，以至于那些拥有充分闲暇的人中没有谁比他著述丰富的。例如，他以20卷的篇幅记述了与日耳曼人进行过的所有战争，此外还完成了37卷的《自然史》。他死于坎佩尼亚的一场自然灾害。他当时正在米塞努姆担任舰队司令，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 
 

注



 他乘一艘利布尔尼快船前往出事地点就近研究火山爆发的原因，由于顶风他未能返回。他因火山灰窒息而死，尽管有的人认为他是被一个奴隶杀死的；当他受不了巨大的热气时恳求这个奴隶让他快点死亡。


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传


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维西利乌姆人，他在元老院里的首次发言是这样开头的：“元老们，还有你，元首，”他为此受到提比略的高度的称赞，尽管不是真心的。他自愿在百人法庭 
 

注



 为一系列案件作辩护，因此朱里乌斯大会堂 
 

注



 立有他的塑像。他两次出任执政官。他结婚两次：第一次是与多密提娅，第二次是与阿格里皮娜，一个是皇帝尼禄的姑妈，一个是尼禄的母亲。他拥有价值2亿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他竭力取悦于所有的元首，尤其是盖乌斯，当这个皇帝一次旅行时，他徒步陪伴着他，在一次与尼禄 
 

注



 的私下谈话中尼禄问他是否与自己的姐妹有性关系，就像这位皇帝与自己的姐妹那样，他回答道：“还没有。”这个答复非常恰当而又谨慎，既不会因否认而冒犯皇帝，也不会因承认没有的事而辱没了自己。他因阿格里皮娜（已被他定为自己的继承人）的不忠而被杀，死后受到隆重的公葬。





[1]
 李维·安德罗尼库斯是来自南意大利塔伦图姆城的希腊人。他在公元前240年前后创作的戏剧是罗马文学的开端。罗马诗歌之父恩尼乌斯（239 B.C.—169 B.C.）是卡来布里亚的卢狄亚城人，自诩懂得三种语言。他们教授两种语言，指拉丁语和希腊语。



[2]
 这里可能是盖乌斯·科达，75年的执政官、演说家和学园派哲学家。



[3]
 克拉特斯在公元前169年出使罗马。



[4]
 意即“宣布命令（法令）者”，词根praeco，拉丁文意为“宣读”。



[5]
 源出stylus或stilus（笔）。——英译者



[6]
 神话中西西里的达佛尼斯是个美少年，牧童，潘神教会他吹奏牧笛。



[7]
 疑为40万（即400千）。



[8]
 litterati源于拉丁文littera（文字），而grammaticus源于希腊语γράμμα（文字）。——英译者



[9]
 学者。



[10]
 这里是在列举通常用的修辞练习形式。



[11]
 “教学”这里显然是作为语法家的活动，“演说”被作为修辞学家的活动。



[12]
 法庭审判或公共集会的地方。



[13]
 小亚细亚西部伊奥尼亚地区。



[14]
 诗篇各行的第一字母可拼写成一个词。



[15]
 狄奥尼修斯·斯库托伯拉齐俄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而格尼佛，按照苏维托尼乌斯这里提供的线索（西塞罗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66年），学习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世纪最后几年。



[16]
 手抄本此处有脱漏。



[17]
 见《图密善传》，XVII，关于Cornicularius的注。



[18]
 贺拉斯在《信札》，II.1，70称俄尔毕利乌斯为“鞭挞者”。



[19]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代的罗马著名法学家，生于公元前30年左右，死于公元22年左右。



[20]
 手抄本此处有破损。



[21]
 Philologus按希腊文意为“爱学问者”。



[22]
 Eratosthenes（275 B.C.—194 B.C.）亚历山大里亚的著名地理学家。



[23]
 意指这些文章是匆匆写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加工。



[24]
 即萨鲁斯特·克里斯普斯，著名的罗马史家（86 B.C.—34 B.C.）。另见本卷XV和《神圣的奥古斯都传》，LXXXVI.3。



[25]
 著名的罗马演说家，政治家，文学保护人。



[26]
 “塞壬”，希腊神话中用动听的歌声迷住航海者的女妖，人首鸟身。见《奥得修记》。



[27]
 狄克图娜是狄安娜作为狩猎女神的别名。



[28]
 土地肥力，菜园、葡萄园之神，样子污秽。



[29]
 克拉特斯，西里西亚的马洛斯城的语法家。泽诺多托斯是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语法家。



[30]
 意即否认这项借款。



[31]
 哀歌体诗人（69 B.C.—26 B.C.）出身微贱，因反对安东尼的战功于公元前30年被奥古斯都提拔到骑士等级，并任命为新设的埃及行省第一位总督。后因行为残忍和飞扬跋扈而被奥古斯都放逐，自杀。



[32]
 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学家，朱里乌斯·恺撒的同时代人。



[33]
 托加剧（fabulae togatae）取材于罗马现实生活的新型喜剧，演员着罗马公民礼服托加袍，不同于改编过来的希腊喜剧（fabulae palliatae）。镶边托加剧（trabeatae）的角色人物是罗马贵族，即穿镶红边托加袍的人物。



[34]
 见本卷X。



[35]
 在维吉尔的《牧歌》3，50行以下：牧童巴勒蒙在歌咏比赛中作裁判。



[36]
 这两个反对修辞学家的决议，分别于公元前161年和92年公布。前者是关于外来的希腊哲学家、修辞家，后者是关于拉丁修辞家。



[37]
 西塞罗于公元前66年任大法官，当时40岁。比读西塞罗书信集《致亲友》，X.16，7（46年7月）。



[38]
 这些都是修辞学校中的初级训练内容。



[39]
 关于设想的法庭案件的演说哲学家塞内加的父亲——老塞内加曾编有一大本的辩论题和辩论片段的集子。



[40]
 护身符和镶红边的托加袍是自由人身份的富有的年轻人的服饰。——英译者



[41]
 此信未保存下来。——英译者



[42]
 在坎佩尼亚被作为河神崇拜。



[43]
 双重含义的暗示：（1）放荡，（2）吃喝玩乐到深夜。——英译者



[44]
 双重含义：她吸引我（1）写诗讽刺她；（2）刺她的脸。——英译者



[45]
 见西塞罗：《菲力匹克》，II.17，42—43。



[46]
 1尤格约合1/4公顷。



[47]
 这故事在老塞内加《辩论集》VII. 序言有更详细的记载：对方辩护律师希望通过立誓保证辩论中的论点公正来解决争讼——假如这一方的律师同意的话，按罗马法庭的惯例这样做是许可的——阿尔布契乌斯说：“我同意，假如我可以口授誓言的话。”但是当他要求对手发誓时说“以我未安葬的父母的骨灰立誓”时，对手接受了这个条件。阿尔布契乌斯声明自己是在使用演讲术中的比喻手法，并非表示同意。但已被对方抓住时机利用了。——英译者



[48]
 后世通称泰伦斯。



[49]
 历史作家，约死于提比略统治末年。



[50]
 盖·拉里乌斯（智慧的）公元前190年执政官，著名的文学保护人，小斯奇比奥的朋友。



[51]
 科涅利乌斯·奈波斯（公元前99—前24年）著名罗马作家。



[52]
 李锡努斯·波尔基乌斯，讽刺诗作家，盛年在公元前约100年前后。



[53]
 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著名的罗马喜剧作家，高卢人，原居意大利北部，约公元前194年作为战俘，被带来罗马，后获释，死于约公元前166年。



[54]
 伍尔凯契乌斯·西狄吉图斯。



[55]
 的确，《婆母》在最初两次演出时（公元前165年和前160年）都失败了，第三次才取得成功。



[56]
 附记（didascalia）是关于剧本写作时间和演出情况的简要资料。



[57]
 大概是指同样题材的一个剧本。



[58]
 《两兄弟》，15—21行。



[59]
 即小斯奇比奥。



[60]
 已婚妇女节（马特罗那里亚节），见《神圣的韦伯芗传》，XIX.1。



[61]
 《自责者》泰伦斯名下的作品之一。其中第一行指722行。



[62]
 这里显然有误解，也许是“带着米南德的108个喜剧作品”。



[63]
 公元前159年。



[64]
 罗马托加剧作家，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后期。



[65]
 指著名的《十大喜剧家真作》。载于伍尔凯契乌斯·西狄吉图斯《论诗人》一书。



[66]
 提图斯·马奇乌斯·普劳图斯（公元前约254—前184年）罗马著名喜剧家。格涅乌斯·那维乌斯（公元前270—前201年）早期罗马诗人，写史诗《布匿战争》和喜剧、悲剧。



[67]
 阿提留斯，早期罗马作家，写悲剧和喜剧。



[68]
 此作品未流传下来。



[69]
 即帝国的奠基人朱里乌斯·恺撒。



[70]
 普洛提娅·耶列娅在《牧歌》中用的是“阿玛里利达”的名字。



[71]
 《牧歌》，5，20。



[72]
 这四种诗加上《埃特纳》和若干别的作品，组成所谓的“维吉尔诗补遗”。但是这些作品是否维吉尔所作，现代学者意见不一。



[73]
 《蚊虫》，413—414行。



[74]
 《牧歌》作于公元前41—前39年；《农事诗》作于公元前36—前30年；《埃涅阿斯纪》作于公元前29—前19年。



[75]
 普洛勃提乌斯II.34，65—66，作于约公元前25年。



[76]
 《埃涅阿斯纪》VI卷，884行。



[77]
 《埃涅阿斯纪》VI卷，164—165行。这个米塞努斯是个军号手（见《埃涅阿斯纪》III卷，239行）。



[78]
 布鲁迪辛乌姆所在地区。



[79]
 希腊人对那不勒斯的称呼。



[80]
 分别暗示《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三部作品。



[81]
 意指特洛亚。



[82]
 “你在特洛亚的那人……” 见《埃涅阿斯纪》III卷，340行。其实这也并不是例外，很可能是维吉尔故意不把这句话写完整的。安德罗玛刻是在故意避免提起伤心事。——英译者



[83]
 维吉尔《牧歌》中的一羊群的主人。“Cuium pecus”规范的拉丁语应为“Cuiuspecus”（“谁的畜群？”）。



[84]
 讽刺是针对《牧歌》第1首和第3首的。第1首开头是“提提鲁斯，你为何躺在枝叶繁茂的榉树荫下？”第3首开头几行是：“戴莫塔斯，请告诉我，这是谁的畜群？莫里比乌斯的吗？——不是，埃贡把它给了我，这是埃贡的。”



[85]
 《农事诗》I卷，299行。



[86]
 后世通称贺拉斯。



[87]
 因为手上经常沾着咸鱼腥味，不能用手擦鼻子。



[88]
 大概是当时一个以形容消瘦闻名的人。



[89]
 《颂歌》，IV.4，14。



[90]
 《谈话》显然是贺拉斯为他的讽刺诗集取的书名，或许包括《谈话》和《信札》，也可能只包括《信札》。



[91]
 诗的口吻是致奥古斯都的。



[92]
 见《讽刺诗》，II.3；《信札》，I.20，23和I.4，15。



[93]
 相当0.547升。



[94]
 多密提乌斯·马尔苏斯（奥古斯都时的诗人）作。——英译者



[95]
 麦撒拉在阿克兴战役后不久被派往阿奎塔尼亚，公元前27年举行了凯旋式。——英译者



[96]
 这个传记在手抄本里被算作语法家普罗布斯的作品，但大多数出版者把它收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集里。



[97]
 见《语法学家》，XXIII。



[98]
 即当众朗诵。——英译者



[99]
 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公元前280年生于西里西亚的沙利城（Soli）。



[100]
 本传记是这个诗集（6篇讽刺诗）的序。——英译者



[101]
 一个罗马悲剧，书名在手稿上就破损了，无法恢复。



[102]
 特拉塞亚的岳母是老阿里娅，她丈夫凯奇那·培图斯是克劳狄统治时期发生的卡米路斯·斯克里波尼亚努斯密谋的参加者。她看到丈夫被判自尽，遂用匕首先刺伤自己，然后把它递给丈夫说：“这不疼，培图斯”。



[103]
 以下文字有的学者不把它放在传记里，而把它放在讽刺诗集的注释开头。



[104]
 米达斯是富有的弗里吉亚国王。神话说阿波罗和潘进行音乐比赛，他反对把优胜奖评给阿波罗，因而阿波罗使他的耳朵变成了驴耳朵。



[105]
 包括两重意义：“我的这个作品比维吉尔的《蚊虫》差多少？”或“我写这诗时的年龄比维吉尔写《蚊虫》时的年龄小多少？”



[106]
 指布鲁图和卡西乌斯，见鲁卡努斯的诗《法萨卢》。



[107]
 塔西佗有不同的记载，比读《编年史》，XV.56。



[108]
 即被语法学家在课堂上讲授。——英译者



[109]
 内高卢一城市，今之科莫市。



[110]
 公元79年。



[111]
 见《神圣的奥古斯都传》，XXXVI。



[112]
 在罗马市心广场。



[113]
 显然是说的盖乌斯，而不是尼禄。




英汉译名对照表



Aborigines 阿波里吉尼人

Acerronius 阿凯罗尼乌斯

Achaia 亚该亚

Achaica 阿卡伊卡

Achilles 阿克琉斯

Acilius 阿奇利乌斯

Acilius Glabrio 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奥

Acte 阿克特

Actium 阿克兴

Actius 阿克提乌斯

Actorius 阿克多里乌斯

Adminius 阿德米尼乌斯

Aegisthus 埃吉斯图斯

Aegon 埃贡

Aegyptii 埃及人

Aegyptus 埃及

Aelia 埃利亚

Aelianus 埃利阿努斯

Aelius Lamia 埃里乌斯·拉米亚

Aemilia 艾米利娅

Aemiliana 艾米利安纳

Aemilius 艾米利乌斯

Aenaria 埃那里亚

Aeneas 埃涅阿斯

Aequiculi 埃魁科里人

Aesculapius 埃斯库拉庇乌斯

Aeserninus 埃塞尼努斯

Aesius 埃西乌斯

Aethiopes 埃塞俄比亚人

A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Aetna 埃特纳

Aetolia 埃托利亚

Afer 埃菲尔

Afinius 阿菲尼乌斯

Afranius 阿夫拉涅乌斯

Africa 阿非利加

Agamemnon 阿加门农

Agathurnus 阿加图尔努斯

Agermus 阿格尔姆斯

Agrippa 阿格里巴

Agrippina 阿格里皮娜

Ahenobarbi 阿赫诺巴尔比

Ahenobarbus 阿赫诺巴尔布斯

Aiax 阿雅克斯

Alani 阿兰人

Albanum 阿尔巴努姆

Albanus 阿尔巴

Albia Terentia 阿尔比娅·特兰提娅

Albis 阿尔必斯河

Albucius 阿尔布契乌斯

Albudignus 阿尔布狄格努斯

Alcmaeon 阿尔克迈翁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亚历山大里亚

Alexis 亚历克西

Alfenus 阿尔菲努斯

Allobroges 阿洛布罗吉人

Alpes 阿尔卑斯

Amazonicus 亚马逊人的

Ambitarvius 安必塔维乌姆

Ampius 阿姆比乌斯

Ancharia 安卡利亚

Ancus 安库斯

Andes 安德斯

Andronicus 安德罗尼库斯

Anicetus 阿尼凯图斯

Anio 阿尼奥河

Anio novus 新阿尼奥河

Annaeus 阿奈乌斯

Annius 安尼乌斯

Antibucolica 《反牧歌》

Anticatones 《斥加图》

Anticyra 安提库拉

Antiochia 安条克

Antiochus 安条奥库斯

Antistius 安提斯提乌斯

Antium 安提乌姆

Antonia 安东尼娅

Antonius 安东尼

Antonius Primus 安东尼·普里姆斯

Apelles 阿贝莱

Apis 阿比斯

Apollo 阿波罗

Apollodorus 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Apollophanes 阿波罗法尼斯

Aponi fons 阿波努斯泉

Aponius 阿波尼乌斯

Appenninus 亚平宁的

Appi Forum 阿比福卢姆

Appia via 阿皮亚大道

Appius 阿比乌斯

Appuleius 阿普利乌斯

Apulia 阿普里亚

Aquila 阿奎拉

Aquileia 阿奎利亚

Aquilius 阿奎留斯

Aquitania 阿奎塔尼亚

Arcadia 阿尔卡底亚

Archelaus 阿凯拉斯

Arelate 阿瑞拉特

Areus 阿瑞乌斯

Aricia 阿里西亚

Ariminum 阿里米努姆

Aristarchus 阿里斯塔科斯

Aristocrates 阿里斯托克拉特

Armenia 亚美尼亚

Armenii 亚美尼亚人

Arrecina Tertulla 阿列奇娜·特尔图拉

Arrecinus Clemens 阿列奇努斯·克勒蒙斯

Arria 阿里娅

Arruntius 阿伦提乌斯

Artabanus 阿尔特巴努斯

Arverni 阿尔维尔尼人

Asclepiades 阿斯克勒庇阿得斯

Ascletario 阿斯克列塔里奥

Asconius 阿斯科尼乌斯

Asellius 阿塞里乌斯

Asia 亚细亚

Asiaticus 阿西阿提库斯

Asillius 阿西利乌斯

Asinius 阿西尼乌斯

Asprenas 阿斯普雷纳斯

Astura 阿斯图拉

Atalanta 阿特兰塔

Ateius 阿泰乌斯

Atella 阿特拉

Athenae 雅典

Athenodorus 雅典诺多洛斯

Atilius 阿提留斯

Atia 阿提亚

Atius 阿提乌斯

Atratinus 阿特拉提努斯

Atta 阿达

Attalus 阿塔罗斯

Atticus 阿提库斯

Atticus Vestinus 阿提库斯·维斯提努斯

Audasius 奥达修斯

Aufidius 奥菲底乌斯

Augur 奥古尔

Augusta 奥古斯塔

Augustus 奥古斯都

Aurea domus 金屋

Aurelia 奥列里娅

Aurelia via 奥列里娅大道

Aurelius 奥勒留斯

Aurunculeius 奥卢库勒乌斯

Autronius 奥特洛尼乌斯

Aventinus 阿芬丁

Avernus iacus 阿维尔努斯湖

Aviola 阿维奥拉

Avitus 阿维图斯

Axius 阿克西乌斯

BAIAE 贝亚

Balbillus 巴尔比路斯

Balbus 巴尔布斯

Baliaris insula 巴利阿里岛

Ballista 巴列斯达

Barbatus 巴尔巴图斯

Basilides 巴西里德斯

Bassus 巴苏斯

Batavi 巴达维人

Bato 巴托

Bauli 包里

Beccus 贝科

Beneventum 贝尼温图姆

Berenice 贝勒妮斯

Bessi 贝息人

Betriacum 贝特里亚库姆

Bibaculus 毕巴库罗斯

Bibulus 毕布路斯

Bithynia 比西尼亚

Bogudes 包古达

Bononia 波诺尼亚

Bononienses 波诺尼亚人

Boter 包特尔

Bovillae 布维利

Breuci 布琉西人

Britanni 不列颠人

Britannia 不列塔尼亚（不列颠）

Britannicus 不列塔尼库斯

Brixellum 布里克塞路姆

Bructer 布鲁克特利人

Brundisium 布鲁迪辛乌姆

Brutus 布鲁图

Bubula 牛首街

Bucolica 《牧歌》

Burrus 布鲁斯

Bursenus 布尔塞努斯

Byzantium 拜占廷

CAECILIUS 凯基利乌斯

Caecina 凯奇那

Caelius 凯里乌斯

Caenis 凯妮斯

Caepio 卡皮欧

Caeruleus fons 卡鲁琉斯泉

Caesar 恺撒

Caesarea 恺撒里亚

Caesario 恺撒里奥

Caesetius 凯塞提乌斯

Caesius 卡西乌斯

Caesonia 卡桑尼娅

Caesonius 卡桑尼乌斯

Calabria 卡莱布里亚

Calagurritani 卡拉古里塔尼人

Caligula 卡里古拉

Callippides 卡利庇德斯

Calpenus 卡尔本努斯

Calpurnia 卡尔普尔尼亚

Calpurnius 卡尔普尔尼乌斯

（Calpurnius）Piso Frugi Licinianus

庇索·弗鲁吉·李奇尼阿努斯

Calvina 卡尔维娜

Calvini 卡尔维尼

Calvinus 卡尔维努斯

Calvus 卡尔乌斯

Camerinus 卡麦里努斯

Camilla 卡米拉

Camillus 卡米路斯

Campania 坎佩尼亚

Canace 卡娜卡

Caninius Rebilus 卡尼尼乌斯·莱比鲁斯

Cannutius 卡努提乌斯

Cantabria 坎塔布里亚

Canus 卡努斯

Capella 卡贝拉

Capito 卡庇托

Capitolinus 卡庇托林努斯

Capitolium 卡庇托尔

Cappadocia 卡巴多西亚

Capreae 卡普里埃

Capricornus 摩羯宫星图

Capua 加普亚

Capys 卡普斯

Carinae 卡利那

Carmelus 卡尔梅尔神

Carnulus 卡尔努鲁斯

Carthago 迦太基

Carthago Nova 新迦太基

Carvilius 卡维利乌斯

Cascae 卡斯卡

Caspiae 卡斯比亚

Cassiope 卡西俄佩

Cassius 卡西乌斯

Cassius Longinus 卡西乌斯·龙吉努斯

Cassius Severus 卡西乌斯·塞维鲁斯

Carus 卡鲁斯

Castor 卡斯托尔

Castricius 卡斯特里西乌斯

Catalepton 卡达勒普顿

Catiline 喀提林

Cato M. Porcius Censorinus 大加图

Cato M. Porcius Uticensis 小加图

Catulus 卡图鲁斯

Cauchi 卡赫人

Cauchius 卡赫乌斯

Caudex 卡德克斯

Cebes 塞贝斯

Celadus 塞拉都斯

Censorinus 塞索里努斯

Ceraunii montes 西洛尼山脉

Cercei 西尔塞

Cerealis 凯列阿里斯

Ceres 凯列斯神

Cerrinius Gallus 车尔里尼乌斯

Cerylus 凯里鲁斯

Cestius 克斯提乌斯

Chaerea 卡瑞亚

Chaldaei 卡尔戴伊

Chares 卡瑞斯

Charicles 卡里克勒斯

Chatti 卡狄人

Chii 开俄斯人

Chrysippus 赫里西普斯

Cicero 西塞罗

Cilicia 西里西亚

Cimber 辛布尔

Cimbri 辛布里人

Cinaria 西那利亚岛

Cincinnatus 辛辛那图斯

Cinna 秦纳

Circus Maximus 大圆形竞技场

Cisalpina 内高卢

Civica 奇维卡

Claudia Angusta 克劳狄娅·奥古斯塔

Claudilla 克劳狄拉

Claudius 克劳狄

Clemens 克勒蒙斯

Cleopatra 克里奥帕特拉

Clitumnus 克里图姆努斯河

Clodianus 克洛狄阿努斯

Clodius 克洛狄乌斯

Clodius Macer 克洛狄乌斯·马谢尔

Clodius Pollio 克洛狄乌斯·波里奥

Clunia 克鲁尼亚

Cluvius Rufus 科鲁维乌斯·卢佛斯

Cocceianus 科切亚努斯

Codeta minor 科戴塔

Commagene 科马根尼

Compitales lares 岔路神

Compitalicii ludi 岔路神节

Comum 科姆

Concordia 和谐女神

Confluentes 科富伦特城

Cordubensis 卡尔都巴的

Cordus 科尔都斯

Corfinium 科尔菲涅乌姆

Corinthus 科林斯

Cornelia 科涅利亚

Cornelius 科涅利乌斯

（Cornelius） Dolabella 多拉贝拉

Cornelius Laco 科澳利乌斯·拉科

Cornificius 科尔尼菲西乌斯

Cornutus 科尔努图斯

Corvinus 科尔维努斯

Cosanus 科萨的

Cosconius 科斯科尼乌斯

Cosmus 科斯姆斯

Cossutia 科苏提娅

Cotiso 科提索

Cotta 科达

Cottius 科提乌斯

Crassicius 克拉西奇乌斯

Crassus 克拉苏

Crates 克拉特斯

Cremona 克列蒙那

Cremutius 克里莫提乌斯

Creta 克里特

Crispinus 克里斯皮努斯

Crispus 克里斯普斯

Cumae 库迈

Cupid 丘比德

Curio 库里奥

Curius 库里乌斯

Curti 库尔提

Curtius fous 库尔提乌斯泉

Custos 库斯托斯

Cutiliae 库提莱

Cybiosactes 咸鱼块商人

Cynegirus 西奈吉鲁斯

Cynobellinus 昔诺贝里努斯

Cyrenae 昔勒尼

Cyrus 居鲁士

Cyziceni 西泽库斯人

DACI 达西亚人

Dalmatae 达尔马提亚人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amoetas 戴莫塔斯

Daphnis 达佛尼斯

Datus 达图斯

Delphi 特尔斐

Demetrius 德米特里乌斯

Demochares 德摩卡里斯

Denarius 第纳里乌斯

Dertosa 戴尔多萨

Diana 狄安娜

Dictynna 狄克图娜

Dido 狄多女王

Didymeum 阿波罗—狄杜玛庙

Diodorus 狄奥多鲁斯

Diogenes 第奥根尼

Diomedes 狄奥米得斯

Dionysius 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Scytobrachion 狄奥尼修斯·斯库托伯拉齐俄

Dioscurides 狄奥斯库里得斯

Dirae 迪赖

Diribitorium 迪里毕托里乌姆

Dis 迪斯

Dolabella 多拉贝拉

Domitia Lepida 多密提娅·列比达

Domitia Longina 多密提娅·龙吉娜

Domitianus 图密善

Domitianus mensis 图密善月

Domitii 多密提乌斯氏族

Domitius Ahenobarbus 多密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

Domus publica 国家公寓

Doris 多利亚

Doryphoros 多律弗路斯

Drausus 德拉乌苏斯

Druidae 得鲁伊得伊

Drusilla 德鲁西拉

Drusus 德鲁苏斯

Dyrrachium 狄拉奇乌姆

EGLOGE 埃格洛吉

Elogius 埃劳吉乌斯

Egnatius 埃格那提乌斯

Electra 《厄勒克特拉》

Elephantis 厄勒芳迪斯

Eleusinins 厄疏息斯的

Ennia 恩尼娅

Ennius 恩尼乌斯

Epaphroditus 埃帕弗洛迪图斯

Epicadus 埃庇卡都斯

Epicureus 伊壁鳩鲁的

Epidius 厄比底乌斯

Epirota 埃皮罗塔

Eratosthenes 厄拉托斯忒尼斯

Eros 厄罗斯

Erycina 厄里西那

Esquiliae 埃斯奎林

Esquilinus Campus 埃斯奎林郊原

Etruria 伊特拉里亚

Etruscus 伊特拉里亚语

Eunoe 尤诺娅

Euphorion 尤福利翁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Eutychus 尤图霍斯

FABIANUS 法比亚部落的

Fabius Africanus 费边，阿非利加的

Fabius Labeo 费边·拉贝奥

Falacrina 法那克里那

Fannius Strabo 法尼乌斯·斯特拉波

Faunus 法乌努斯

Faustus 福斯图斯

Favonius 法沃尼乌斯

Favor 法沃尔

Felicitas 非利克塔斯

Felix 菲利克斯

Fenestella 费尼斯特拉

Ferentium 费伦提乌姆城

Fidenae 费德那

Flaccus 弗拉库斯

Flaminia via 弗拉米尼大道

Flaminius 弗拉米尼

Flavia Domitilla 弗拉维娅·多密提拉

Flaviani 弗拉维族人

Flavius 弗拉维

Flavius Clemens 弗拉维乌斯·克勒蒙斯

Flavius Liberalis 弗拉维乌斯·利贝拉里斯

Flavius Petro 弗拉维乌斯·培特罗

Flavius Sabinus 弗拉维乌斯·萨宾比努斯

Florales Ludi 弗洛拉里亚节

Florus 弗洛鲁斯

Fouteius Capito 冯特乌斯·卡皮托

Formiani 弗尔米埃人

Fortuna 命运女神

Forum Appi 法罗姆

Frugi 弗鲁吉

Fucinus lacus 富基努斯湖

Fulvia 富尔维亚

Fulvius 富尔维乌斯

Fundanus 丰迪的

Fnndi 丰迪

Furiae 弗里娅

Furius Camillus Arruntius 富里乌斯·卡米路斯·阿伦提乌斯

Furnilla 弗尔尼拉

Fuscus 富斯库斯

Fusius 富西乌斯

Cabinius 盖比尼乌斯

GADAREUS 盖塔拉的

Gades 盖得

Gaetuli 盖图里亚人

Gaitulicus 盖图里库斯

Gaius 盖乌斯

Galba 伽尔巴

Galeria Fundana 伽列里娅·冯达娜

Galli 高卢人

Gallia 高卢

Gallicus 高卢的

Gallius 盖利乌斯

Gallus 高卢人的

Gallus 盖路斯

Gallus 盖路斯

Gamala 加马拉

Gelotiana domus 革洛提安那大屋

Geminus 革米努斯

Gemoniae sealae 格马尼埃

Gergovia 格戈维亚

Germani 日耳曼人

Germania 日耳曼

Germanicus 日耳曼尼库斯

Germanicus Caesar 日耳曼尼库斯·恺撒

Germanicus mensis 日耳曼尼库斯日

Geryonis oraculam 革律霍神谕所

Gesoriacum 格索里阿库姆

Getae 盖塔人

Glycias 格利奇阿斯

Glyco 格利科

Gnipho 格尼佛

Grachus 格拉古

Gnaeus 格涅乌斯

Graecia 希腊

Graeci 希腊人

HADRIATICUM MARE 亚德里亚海

Hadrumetum 哈德鲁米图姆

Halosis Ilii 《特洛亚的陷落》

Halotus 哈洛图斯

Hannibal 汉尼拔

Harpocras 哈帕克拉斯

Hasdrubal 哈斯杜鲁巴

Haterius 哈特利乌斯

Hector 赫克托尔

Hecuba 赫古巴

Helius 赫里乌斯

Hellespontus 赫勒斯滂

Helvetii 赫尔维提人

Helvidius Priscus 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

Helvius 赫尔维乌斯

Hercules 赫库利斯

Herennius 赫伦尼乌斯

Hermaeum 赫尔迈乌姆

Hermas 赫尔玛斯

Hermogenes 赫尔莫根尼斯

Hiempsal 耶姆普萨尔

Hieria 耶列娅

Hierosolyma 耶路撒冷

Hilario 希拉里奥

Hipparchus 希巴尔库斯

Hirtius 希尔提乌斯

Hispania 西班牙

Histria 希斯特里亚

Homerus 荷马

Horatius 贺拉斯

Hortaius 霍尔塔鲁斯

Hortensius 霍腾西乌斯

Hyginus 许吉努斯

Hylas 许拉斯

ICARUS 伊卡鲁斯

Icelus Marcianus 伊凯鲁斯·马骑阿努斯

Idaeus 伊达山的

Ilerda 伊列达

Ilium 伊利乌姆

Illyricum 伊利里库姆

Inalpinus 阿尔卑斯山区的

Indi 印度人

Inferum mare 外海

Invictus 英维克图斯

Ionis villa 伊昂

Iosephus 约瑟普斯

Isauricus 伊索里库斯

Isidorus 伊西多鲁斯

Isis 伊西斯

Isthmus 科林斯地峡

Italia 意大利

Italicus 意大利的

JACCUS 雅库斯

Janiculum 雅尼库鲁姆

Janus 亚努斯

Juba 朱巴

Judaea 犹太

Judaei 犹太人

Jugurtha 朱古达

Julia 朱里娅

Julius 朱里乌斯

Julius Vindex 朱里乌斯·文德克斯

Jullus 优鲁斯

Junia Calvina 优尼娅·卡尔维娜

Junius Rusticus 优尼乌斯·卢斯提库斯

Juno 朱诺

Juppiter 朱庇特

Juvenalis 尤文尼斯，少年的

LABEO 拉贝奥

Laberius 拉贝里乌斯

Labienus 拉宾努斯

Lacedaemonii 拉希蒂梦人

Laches 拉凯斯

Laco 拉科

Laelius 拉里乌斯

Laetorius 赖托留斯

Laetus 拉图斯

Laevius 拉维乌斯

Lamia 拉米亚

Lampadio 朗巴底奥

Lanuvium 拉努维乌姆

Laodiceni 劳底开亚人

Lares 拉列斯

Latium 拉丁姆

Laureolus 洛勒奥鲁斯

Laricum 拉维库姆

Lenaeus 勒那乌斯

Lentulus 兰图鲁斯

Lentulus Gaetulicus 兰图鲁斯·盖图里库斯

Lepida 列比达

Lepidus 雷必达

Leptinus 列普提努斯

Liber 利伯尔

Liberalis 利贝拉里斯

Libitina 利比提娜

Libo 利波

Liburnica 利布尔尼快艇

Licinianus 李奇尼阿努斯

Licinius 李锡尼

Licinius Crassus 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斯

Licinius Mucianus 李锡尼乌斯·穆奇阿努斯

Licinus 李锡努斯

Liguria 利古里亚

Livia Ocellina 利维亚·奥奇琳

Livia Orestilla 利维亚·奥瑞斯提拉

Livilla 李维拉

Livius 李维

Locri 罗克里

Lollia 罗利娅

Lollius 罗利乌斯

Longina 龙吉娜

Luca 路卡

Lucanus 鲁卡努斯

Lucceius 鲁克乌斯

Lucilius 鲁基里乌斯

Lucretius 卢克莱修

Lucrinus Lacus 鲁克林努斯湖

Lucullus 鲁库路斯

Lucusta 卢库斯塔

Lugdunum 卢格都努姆

Luna 卢那

Lupercalia 牧神节

Luperci 牧神祭司团

Lurco 卢尔科

Lusitani 路西塔尼亚人

Lusitania 路西塔尼亚

Lutatius 路达提乌斯

Lycia 吕西亚

Lycii 吕西亚人

Lydia 吕底亚

MACEDONES 马其顿人

Macedonia 马其顿

Macer 马谢尔

Macro 马克罗

Maecenas 玛塞纳斯

Maecius 麦奇乌斯

Magi 术士

Mago 玛哥

Mallonia 马洛尼亚

Mallotes 马洛斯人

Mallos 马洛斯

Mamercus 玛莫库斯

Manes dii 冥界神祇

Mantua 曼图阿

Marathus 马拉图斯

Marcellus 马尔采鲁斯

Marcia Furnilla 马尔奇娅·弗尔尼拉

Marcius 马尔西乌斯

Marius 马略

Marobodus 马罗波多斯

Mars 马尔斯

Marsi 马尔西人

Marsus 马尔苏斯

Martius Campus 马尔斯广场

Marullus 马鲁路斯

Masgaba 马斯加巴

Masintha 马辛达

Massilia 马西里亚

Massillienses 马西里亚人

Mater deum 诸神之母

Matianus 马提亚

Matius 马提乌斯

Maurus 摩尔人的

Mausoleum 陵墓

Maximus 马克西穆斯

Mediolanum 米迪奥拉努姆

Medullina 米杜里娜

Megara 麦加拉

Meleager 墨勒阿格罗斯

Meleagrides 墨勒阿格里得斯

Melissus 米列苏斯

Memmius 莫密乌斯

Memphis 孟斐斯

Menander 米南德

Menas 麦那斯

Mendes 门德斯城

Menecrates 梅涅克拉特斯

Massala 麦撒拉

Messalina 美撒里娜

Messana 麦西拿

Mestrius Florus 马斯特里乌斯·弗洛鲁斯

Metellus 莫特路斯

Mettius Pom Pusianus 梅提乌斯·庞普西阿努斯

Mettius Rufus 麦提乌斯·卢佛斯

Mevania 麦瓦尼亚

Mida 米达斯国王

Miletus 米利都

Milo 米洛

Minerva 米涅尔娃

Minos 米诺斯

Misenum 米塞努姆

Mithridates 米特拉达悌

Mnester 麦尼斯特

Modestus 摩得斯图斯

Moesia 美西亚

Molo 莫洛

Montanus 蒙塔努斯

Mucianus 穆奇阿努斯

Mummia Achaica 穆米娅·阿卡伊卡

Mummius 穆米乌斯

Munatius 穆那提乌斯

（Munatius）Plancus 穆那提乌斯·普兰库斯

Munda 孟达

Murena 穆勒那

Murmillo 姆尔米洛

Musa 穆塞

Musae 缪斯

Musium 博物馆

Mutina 穆提那

Mylae 米拉

Mytilenae 米提勒纳

NAEVIA 那维娅

Naevius 那维乌斯

Nais 娜伊丝

Narbo 那旁

Narcissus 那尔奇苏斯

Naso 那索

Naulochus 瑙洛库斯

Nauplius 诺普里乌斯

Neapo'is 那布勒斯

Neapolitani 那布勒斯人

Nemausenses 涅马苏斯市民

Neoptolemus 奈奥普托勒姆斯

Nepos 奈波斯

Neptunus 尼普顿

Nero 尼禄

Neronia 尼禄尼亚

Neronianus 涅洛尼阿努斯

Neropolis 尼禄波里斯

Nerulum 尼鲁鲁姆

Nerva 涅尔瓦

Nicanon 尼坎诺

Nicias 尼西阿斯

Nicomedes 尼科美得斯

Nicon 尼康

Nicopolis 尼科波利斯

Niger 尼格尔

Nigidius 尼吉底乌斯

Nigrinus 尼格里努斯

Nilus 尼罗河

Nioba 尼奥巴

Nisus 尼苏斯

Nobilior 诺比利奥尔

Nola 诺拉

Nomentana via 诺曼塔那大道

Nonianus 诺尼阿努斯

Nonius 诺尼乌斯

Norbanus 诺尔巴努斯

Noricum 诺利库姆

Novaria 诺瓦里亚

Novatus 诺瓦都斯

Novius 诺维乌斯

Novum Comum 诺乌姆—科姆

Nuceria 努凯里亚

Numidia 努米底亚

Numidicus 努米底库斯

Numitorius 努米托里乌斯

Nursia 努尔细亚

Nursini 努尔细亚人

Nymphae 自然神女

Nymphidius Sabinus 尼姆菲迪乌斯·萨宾努斯

Nysa 尼萨

OCEANUS 大洋

Octavia 屋大维娅

Octaviae portius 屋大维柱廊

Octavius 屋大维

oculatae 奥库拉塔

Oedipus 俄狄浦斯

Oenone 奥埃诺妮

Olympia 奥林匹亚

Onesimus 奥奈西姆斯

Onysius 奥尼西乌斯

Oppius Sabinus 欧比乌斯·萨宾努斯

Orbilius 俄尔毕利乌斯

Orcus 地狱

Orestes 奥瑞斯特

Orestilla 奥瑞斯提拉

Orfitus 奥尔菲图斯

Oriens 东方

Origines 《起源》

Ostia 奥斯提亚

Ostienses 奥斯提亚人

Otho 奥托

Ovidius 奥维德

PACIS TEMPLUM 和平之神庙

Paconius 帕哥尼乌斯

Pacuvius 巴库维

Padus 波河

Paetina 培提娜

Paetus Thrasea 培图斯·特拉塞亚

Palaemon 巴勒蒙

Palatium 巴拉丁

Palfurius Sura 帕尔弗里乌斯· 苏腊

Pallas 巴拉斯

Palumbus 巴鲁姆布斯

Pan 潘神

Pandateria 潘达达里亚

Paneros 潘奈罗斯

Pannonia 潘诺尼亚

Pannonicus 潘诺尼库斯，潘诺尼亚的

Pannonii 潘诺尼亚人

Pansa 潘萨

Paphos 帕福斯

Papia Poppaea lex 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

Papus 巴布斯

Parilia 柏勒里亚节

Paris 帕里斯

Parma 巴尔马

Parrasius 巴尔哈西俄斯

Parthenius 巴尔特尼乌斯

Parthenope 巴尔特诺佩

Parthi 帕提亚人

Parthia 帕提亚·安息

Pasicles 帕西克赖斯

Pasiphae 帕西法娅

Passienus Crispus 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

Patavinus 巴达维努斯

Patavium 巴达维乌姆

Patrobius Neronianus 帕特罗比乌斯·涅洛尼阿努斯

Paulus 保路斯

Paulina 保利娜

Pedia lex 披迪乌斯法

Pedianus 披迪雅努斯

Pedius 佩狄尤斯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enates dii 潘那特神

Perellius 佩勒利乌斯

Pergamon 帕加马

Persius 波尔修斯

Perusia 佩鲁西亚

Pescennius 培森尼乌斯

Petro 培特罗

Petronia 培特洛尼娅

Petronianus 培特洛尼阿努斯

Petronius 培特洛尼乌斯

Phagita 法吉达

Phaon 法昂

Pharmacussa 法玛库萨

Pharnaces 法那西斯

Pharsalicus 法萨卢的

Pharus 法洛斯

Philemon 菲勒蒙

Philippi 菲力比

Philippicae 《菲力匹克》

Philippus 菲力浦

Philocomus 菲洛科摩斯

Philopoemen 费罗波曼

Philus 费鲁斯

Phoebe 福波

Phoebus 阿波罗

Phyllis 披里斯

Picenum 皮塞努姆

Pictor 皮克托

Pinarius 皮那留斯

Piso 庇索

Pitholaus 彼托劳斯

Pius 庇乌斯

Placentia 普拉岑奇亚

Plancus 普兰库斯

Plato 柏拉图

Plautia 普劳提娅

Plautius 普劳提乌斯

Plautus 普劳图斯

Plinius Secundus 老普林尼

Plotia 普洛提娅

Plotius 普洛提乌斯

Plotus 普洛图斯

Poeni 布匿人

Polemo 波列蒙

Polla 波拉

Pollentia 波伦提亚

Pollio 波里奥

Pollux 波吕克斯

Polus 波鲁斯

Polybius 波里比乌斯

Polycrates 波里克拉特

Pompeia 庞培娅

Pompeius 庞培

Pompilius 庞庇里乌斯

Pomponius 庞波尼乌斯

Pomptinae 滂布提纳

Pompusianus 庞普西阿努斯

Pontia 庞地亚

Pontius 庞提乌斯

Pontus 本都

Popillius 波皮利乌斯

Poppaea Sabina 波贝娅·萨宾娜

Poppaeus Sabinus 波贝乌斯·萨宾努斯

Porcius 波尔基乌斯

Porius 波利乌斯

Posides 波西德斯

Postumia 波斯杜米娅

Postumius 帕斯图密乌斯

Postumus 波斯杜姆斯

Praeconinus 普赖科尼努斯

Praeneste 普赖尼斯特

Priamus 普列阿摩斯

Priapea 普列阿培亚

Priapus 普里阿普斯

Primus 普里姆斯

Princeps 普林西普斯

Priscus 普里斯库斯

Probus 普洛布斯

Proculus 普罗库路斯

Propertius 普罗勃提乌斯

Proserpina 普洛塞尔皮娜

Psylli 普塞利

Ptolemaeus 托勒密

Pulcher 普尔赫尔

Punicus 布匿人的

Pupillus 普皮鲁斯

Puteoli 普特俄利

Pylades 皮拉得斯

Pyrallis 皮拉利斯

Pyrenaeus Saltus 比利牛斯山

Pyrgi 皮尔吉

Pyrrhica 皮利赫

Pyrrus 皮洛士

Pythius 皮提亚的

QUINQUATRUS 五日节

Quintilius Varus 克文提里乌斯·瓦鲁斯

Quirinius 奎里尼乌斯

Quirinus 奎里努斯

Quirites 奎里特斯

RABIRIUS 拉毕里乌斯

Raetia 里提亚

Raeticus 里提亚的

Ravenna 拉文那

Reate 列阿特城

Rebilus 莱比鲁斯

Regilli 勒吉里

Regillus 勒吉鲁斯

Regillianus 勒吉里阿努斯

Regium 里吉乌姆

Remmius 勒密乌斯

Rhascuporis 拉斯库波里斯

Rhenus 莱茵河

Rhianus 李雅努斯

Rhodanus 罗纳河

Rhodii 罗德斯人

Rhodus 罗德斯

Roma 罗马

Romani 罗马人

Romuius 罗慕路斯

Rubico 卢比孔河

Rubria 鲁布里娅

Rufilla 卢菲拉

Rufio 卢菲奥

Rufrius Crispinus 鲁弗里乌斯·克里斯皮努斯

Rufus 卢佛斯

Russus 鲁苏斯

Rusticus 卢斯提库斯

Rustius 卢斯提乌斯

SABBATA 安息日

Sabina 萨宾娜

Sabini 萨宾人

Sabinus 萨宾努斯

Sabrata 萨布拉塔

Sacra via 圣路

Saeculares ludi 塞库拉尔节

Saepta 塞普塔

Saevius 色维乌斯

Salaria via 萨拉里亚大道

Salassi 萨拉西人

Salii 萨利

Salinator 萨里那托尔

Sallustius 萨鲁斯特

Sallustius Lucullus 撒路斯提乌斯·鲁库路斯

Salus 平安女神

Salvia 萨尔维亚

Salvidienus Orfitus 萨尔维狄恩努斯·奥尔菲图斯

Salvidienus 萨尔维狄恩努斯

Salvius Cocceianus 萨尔维乌斯·科切亚努斯

Salvius Liberalis 萨尔维乌斯·利贝拉里斯

Salvius Otho 萨尔维乌斯·奥托

Salvius Titianus 鲁基乌斯·提提阿努斯

Sameramis 塞密拉密斯

Samniticus 萨莫奈人的

Samus 萨摩斯

Santra 珊特拉

Sardi 萨丁尼亚人

Sardinia 萨丁尼亚

sarmatae 萨尔马提亚人

Sarnus 萨尔努斯

Satur 萨图尔

saturnatia 萨图尔那里亚节

Saturninus 萨图宁

Saturnus 萨图尔努斯

Scaeva 斯开瓦

Scantinia lex 斯堪提尼亚法

Scaptiensis 斯卡普提亚部落的

Scipio 斯奇比奥

Scribonia 斯克里波尼亚

Scribonianus 斯克里波尼亚努斯

Scribonius 斯克里波尼乌斯

Scutarius 斯库塔里乌斯

Scythae 斯基泰人

Scytobralhion 斯库托伯拉齐俄

Secundus 塞古都斯

Seianus 塞雅努斯

Seleucus 塞琉古斯

Semiramis 塞密拉密斯

Seneca 塞内加

Senones 塞诺尼人

Sentius 塞提乌斯

Saptimius 塞普提米乌斯

Septimontale Sacrum 七丘节

Septizonium 七节楼

Serapis 塞拉皮斯

Sertorius 塞多留

Servilia Nais 塞维丽娅·娜伊丝

Servilianus 塞维利乌斯花园的

Servllius 塞维利乌斯

Servius 塞维乌斯

Sestertius 塞斯特尔提乌斯

Sestilia 塞斯提里娅

Severus 塞维鲁斯

Sextus 塞克斯都

Sibyllini Libri 西彼拉占语集

Sicilia 西西里

Sigambri 锡加布里人

Sigillaria 希吉拉里亚

Silanus 希拉努斯

Silius 西利乌斯

Silo 西洛

Silus 西鲁斯

Silvanus 西尔法努斯

Sinuessani 西努埃萨人

Siren 塞壬

Sisennia 西塞尼娅

Smyrna 斯密尔纳

Sol 太阳神

Sosius 索西乌斯

Spartacus 斯巴达克

Sphinx 狮身人面像

Spiculus 斯皮库鲁斯

Spoletium 斯波列提乌姆

Sporus 斯波鲁斯

Spurinna 斯普林那

Staberius 斯坦泊利乌斯

Statilia Messalina 斯塔提里娅·美撒里娜

Statilius 斯塔提里乌斯

Statura 斯塔图拉

Stellatis Campus 斯退拉斯平原

Stephanio 斯特潘尼奥

Stephanus 斯特潘努斯

Stilo 斯提洛

Stoechades 斯多卡德斯

Strabo 斯特拉波

Stymphalus 斯廷法洛斯城

Subura 苏布拉

Suebi 苏维比人

Suetonius Laetus 苏埃托尼乌斯·拉图斯

Sulla 苏拉

Sulpicius 苏尔比基乌斯

Sulpicius Camerinus 苏尔比基乌斯·卡麦里努斯

Sulpicius Galba 苏尔比基乌斯·伽尔巴

Superum mare 亚得里亚海

Sura 苏腊

surrentum 苏伦图姆

Syracusae 叙拉古

Syria 叙利亚

Syrus 叙鲁斯

TALARIUS 塔拉里乌斯

Talentum 特兰特

Tanusius 塔努西乌斯

Tarentum 塔伦图姆

Tarichaeae 塔里卡埃

Tarpeia 泰比亚

Tarquinius Priscus 塔克文·普里斯库斯

Tarracina 塔拉奇那

Tarraco 塔拉克

Tarraconenses 塔拉克人

Tarraconensis 塔拉科的

Tatius 塔提乌斯

Taurus 托鲁斯

Tedius Afer 特底乌斯·阿菲尔

Tegea 特盖亚

Telegenius 特勒革纽斯

Telephus 特勒福斯

Terentia 特连提亚

Terentilla 特连提拉

Terentius 特连提乌斯

Terpnus 特尔普努斯

Tertia 特尔奇娅

Tertulla 特尔图拉

Tetrinius 特特里尼乌斯

Teucer 条克尔

Teutoni 条顿人

Tahllus 塞鲁斯

Thasos 萨索斯

Theodorus 提奥多鲁斯

Thegenes 提奥根尼斯

Thermus 塞姆斯

Thessali 色萨利人

Thracia 色雷斯

Thrasea 特拉塞亚

Thrasyllus 塞拉西鲁斯

Thurinus 图里努斯

Thyatireni 提亚底拉人

Tiberis 第伯河

Tiberius 提比略

Tiberius Alexander 提比略·亚历山大

Tiberius Nero 提比略·尼禄

Tibullus 提布鲁斯

Tibur 提布尔

Ticidas 提契达斯

Tigillinus 提杰利努斯

Tigranes 提格拉尼斯

Tillius 提留斯

Tiridates 提里达提斯

Titianus 提提阿努斯

Titinnius 提提尼乌斯

Titisenia 提提塞尼亚

Titurius 提图里乌斯

Titus 提图斯

Tityrus 提提鲁斯

Tolosa 托洛萨

Toranius 托拉尼乌斯

Torquatus 托夸图斯

Tralliani 特拉利斯人

Transalpina Gallia 山外高卢

Trebatius 特列巴奇乌斯

Trebiani 特利比亚人

Treveri 特勒维里部落

Triton 特里同

Troia 特洛亚

Tubero 杜白罗

Tullius Servius 图里阿·塞维乌斯

Tullius Cicero 图里乌斯·西塞罗

Tusculum 图斯库鲁姆

Tuscus 图斯库斯

Tyrus 推罗

UMBRIA 温布利亚

Urgulanilla 乌姑兰尼拉

VALERIA 瓦列利娅

Valerius 瓦列利乌斯

Valerius Messala 瓦列利乌斯·麦撒拉

Vargunteius 瓦尔古特乌斯

Varius 瓦列乌斯

Varro 瓦罗

Varronilla 瓦洛尼拉

Varus 瓦鲁斯

Vaticanus 梵蒂冈的

Vatinius 瓦提尼乌斯

Veii 维爱

Velabrum 斯拉布鲁姆

Veliterni 维利特雷人

Velitrae 维利特雷

Venus 维纳斯

Venusinus 维努西亚的

Veranius 维拉尼乌斯

Vergilius 维吉尔

Verginius 维吉尼乌斯

Verrius Flaccus 维里乌斯

Vespasia 维斯帕西埃

Vespasia Polla 维斯帕西娅波拉

Vespasianus 韦伯芗

Vespasius Pollio 维斯帕西乌斯·波里奥

Vestae aedes 维斯塔神庙

Vestalis virgo 维斯塔女祭司

Vestinus 维斯提努斯

Vesuvius mons 维苏威火山

Vettius 维提乌斯

Vibius Crispus 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

Victoria 胜利女神

Vidius 维迪乌斯

Vienna 维恩纳

Vigintiviri 二十人委员会

Vindelici 文得里西人

Vindex 文德克斯

Vinicius 维尼奇乌斯

Vinius 维尼乌斯

Vipsanius 维普珊尼乌斯

Viriatus 维里阿图斯

Viselliensis 维西利乌姆的

Vitellia 维特里娅

Vitellius 维特里乌斯

Volaterrae 沃莱特拉

Vologaesus 沃洛盖苏斯

Voltacilius 沃塔西利乌斯

Vonones 沃洛尼斯

Vulcatius 伍尔凯契乌斯

XENON 克塞诺（芝诺）

Xenophon 色诺芬

Xerxes 泽尔士

ZENODOTUS 泽诺多托斯

Zmyrna 斯密尔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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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者的话




——写在《编年史》及《历史》中译本前面


《编年史》主要译自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拉英对照本中约翰·杰克逊（John Jackson）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企鹅古典丛书（The Penguin Classics）中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的英译本、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中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的英译本和比尔努（J．L．Burnouf）的法译本。

《历史》（中译本另行出版）主要译自洛布古典丛书拉英对照本中穆尔（C．H．Moore）的英译本，翻译过程中参考了万人丛书中阿瑟·墨菲的英译本、比尔努的法译本和昂利·葛尔策（Henri Goelzer）的法译本。

在这几种译本里，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两种拉英对照本（原书两种分订四册）译文一般说来比较准确，但文采稍逊。万人丛书中的墨菲译本，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标准的英译本，但严格说来，这几乎不是翻译，而是用自己的话加以复述，即英国人所说的 paraphrase。由于这个译本在文字上不受原文的限制，所以在原文难于理解的地方，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不吝笔墨地把字里行间的意思替原作者表达出来。这种译法虽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离开原文却远了。

比尔努的法译本（1861年版），直到目前为止仍不失为较好的一个译本，但这个译本也有不少偏重意译而不够准确的地方。后来的葛尔策的《历史》的法译本（1921年）基本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此外，墨菲的译本和比尔努的译本还受到时代的限制。比如说，近百年来罗马史的研究成果和对原文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反映在他们的译文上。这个译本的参考价值毋宁说更多是在原文的理解和表达方面。

企鹅古典丛书中格兰特译的《编年史》（译本的名称是The Annals of Imperial Rome）是另一种风格的译文。译者根据内容给原作重新分了章节，把一些枝节性的叙述改为脚注。由于译者过分注意了便利读者的阅读这一点，因此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比较大胆灵活，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引起了和墨菲的译本相同的情况：原文的风格和译文的准确多少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而我们还应当肯定，这几个译本都具有一定水平和特点，这些译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并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编年史》和《历史》这样的原作的含义，这就便利了中译者对译文的理解。

* * *

我们在翻译时，遇到几个译本相去很远或完全不同而需要核对原文才能最后确定的地方，则核对拉丁原文解决。核对原文时除了使用洛布古典丛书本的原文部分之外，还使用了韦兹（C．H．Weise）编订的原文本（1870年版）和戈德利（A．D．Godley）编订的《历史》原文本（1891年初版，1950年第14版）。

《编年史》的注释主要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的注释编译而成的，酌量加入了其他译本的注释。《历史》的注释则主要是根据洛布古典丛书的英译本和戈德利编订本的原文的注释编译的，并根据其他译本的注释作了适当的补充。

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两部西方古典历史名著全部介绍过来了，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原著的内容艰深复杂，尽管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想把这一工作做好，但我们知道肯定还会有误漏不妥的地方，希望读者能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译者 一九六四年冬




附 记



上面是我们在十四年前脱稿时所写的说明，为了保留原样，这次未作很大的改动。现在，在经过林彪、“四人帮”的一场浩劫之后，我们竟还能参照原文和原来的几个译本把此稿重看一遍，真不禁有隔世之感！这里首先应当感谢商务编辑部，他们居然把这部未留副本、既大又洋且古的作品的译稿完整地保存下来！

当然，如果没有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捣乱，这个中译本也许能早十来年同读者见面，但它肯定也会带着较多的错误出去。虽然在这十年的漫漫长夜里，我们失学了，同整个史学界隔绝了，本来比较熟悉的东西也都生疏了，但毕竟保留了一对冷眼，使我们能以在这次重校中又看出一些错误，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好事吧。

原来保存在译者手中的一篇引言的草稿和有关的资料卡片，十年前早已作为废纸处理了。这次的引言“关于塔西佗”全部是重写的，目的在于提供读者一个极为概括的介绍。但因译者手头资料散失，一时又找不回来，许多地方只能凭记忆，故而无法一一注明出处，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

附录中两书的提要是这次根据墨菲的译本编译的，略作一些调整。有关皇帝家系的说明是用来代替系图的，我们觉得这个家系的说明比系图反而实用一些，希望读者在读本书之前，用点时间把这个附录看一遍（本书注释部分也随时作了适当说明）。东方两个国家的世系是从格兰特的译本选用来的，年代只是个大略，未与其他材料核对，仅供参考，希读者使用时注意。

此外，译文中所用的“皇帝”、“皇子”之类的词都是一种假定的译名，和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太子”等等不是一回事。中国的皇帝和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就历史背景、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依据而论，都不是对等的。二十年前译者之一翻译《古代罗马史》时，曾建议用“元首”的译名，但这又同罗马帝国的名称有格格不入之感。在有更合适的译名出现之前，我们还是暂时沿用了旧的译法，读者只需了解这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专政就可以了。


译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关于塔西佗




——生平、作品（主要是他的《编年史》和《历史》）和思想


塔西佗是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又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在史学界可以说没有很多争论了。

但说来奇怪，这样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竟没有一篇哪怕是十分简略的传记留下来。我们不但对他的生平事迹不甚了然，就连有关他的一些起码的知识，诸如姓名、籍贯、家庭也不能确定。在古代罗马的史料（包括他本人的作品）当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他本人的，尽管百余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探求，所得者仍然不过是一鳞半爪。因此对于他的生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是略加推断而已。

先说他的姓名。大家知道，古罗马人的姓名通常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名，第二部分是氏族的名称，最后部分约略相当我们的姓。塔西佗的全名，我们目前能够确定的只有后两个部分，即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至于第一部分，有的史料是普布里乌斯（Publius），有的是盖乌斯（Gaius），迄无定论。

再说他的籍贯。历来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是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或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地方的人，也就是今天意大利北部或法国南部的人。 
 

注



 这种设想没有为直接史料所证实，但是有一定根据。塔西佗（Tacitus）在拉丁语中虽然有它的含义（“沉默的”），但作为姓氏来说，却只见之于高卢文献，并非罗马本地的著姓。再者，从塔西佗本人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熟悉高卢并且是带着依恋和同情的心情来描述这个地方的。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和他的老师阿佩尔也都是高卢人，而在他提到他的岳父出身高卢的马西利亚（Massilia，即今天法国的马赛）时，就特别指出这个地方的风气是希腊的典雅和行省的淳朴兼而有之。

关于家庭出身。科尔涅里乌斯虽说是著名氏族，但我们并不能据以判断塔西佗就一定是贵族出身，因为我们知道，例如苏拉就曾把这个名字大量地赐给被释奴隶。各国罗马史家几乎一致认为他出身于骑士等级的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岳父和老师也是骑士等级出身）。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皇帝在该行省的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老普利尼在《博物志》（VII，16，76）中提到过同他相识的一个叫科尔涅里乌斯·塔西佗的罗马骑士，而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小普利尼同塔西佗本人的亲密关系，那么这个塔西佗就很可能是塔西佗本人的父亲或从父。

如果上面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他的家庭一般说来就必然同当时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事实上，塔西佗就娶了阿古利可拉这个著名人物的女儿。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有机会受到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从他较早的作品我们知道，当时罗马的两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阿佩尔（Marcus Aper）和优利乌斯·谢恭都斯（Julius Secundus）都做过他的导师；有人认为塔西佗还向当时的修辞学大师玛尔库斯·法比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请教过。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还反映出他同塔西佗的亲密关系，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他们两人的经济状况和所受的教育有其相似之处。塔西佗和小普利尼甚至是当时社会上人们所公认的文学界的双璧。

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可以系年的事情很为有限。历来的研究者大都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55年左右，这正是尼禄即位之后不久的时候（尼禄在公元54年10月13日即位），相当我国东汉光武帝和明帝之交。生平经历一般是根据他担任公职的年代大致推算出来的，因为在古代罗马，担任某一公职都有一定年龄的限制。此外，小普利尼的书信所提供的情况，即他们二人辈分相同而塔西佗年龄稍长，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按小普利尼生于公元61年）。

塔西佗在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两部历史作品（就传世的部分而言）中，为了证明他在写作时公正无私，他极力声明他个人同他写的时代没有利害关系，并且尽量避免把自己放到书里去，甚至在他叙述他当时的事件时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而这恰恰给我们在探索作者的生平方面增加了很多困难。

按罗马仕途的惯例，再参照他本人作品中十分有限的一些暗示，他开始担任公职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他最初担任的大概是所谓 Vigintiviri（这是一次对二十个青年人集体任命的低级官吏，无特定官衔，也不清楚他们的具体工作）和军团将领（tribunus militaris）（和共和时期不同，这种类似一般军官的军职在帝国时期多由骑士等级出身的年轻人担任，在legati即副帅之下，但实际上这不一定是实授的军职，而只是一种空头军衔）。

公元77年，他同阿古利可拉的女儿结婚。阿古利可拉就是那一年的执政官，卸任后就到不列颠领导军团去了。

塔西佗在公元81年应当是在某个行省担任财务官（quaestor）。当然，在帝国时期，所谓财务官，也不一定就从事具体的财务工作，只是青年人要通过这一官阶在行省取得从政的经验而已。

公元88年，塔西佗任行政长官（praetor）。这时已经是残暴的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同时，他还是保管西比拉预言书（libri sibyllini）和管理外来宗教的祭司团的一名成员。这之后，他可能不在罗马，而是在某个行省担任军团的将领，直到公元93年阿古利可拉去世时，他才返回罗马，在多米提安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地过着缄默的日子（后来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曾痛苦地回忆了多米提安统治的十五年间的可怕的日子）。

公元96年，多米提安垮台了。年迈的涅尔瓦即位后，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在随后的一年（公元97年），塔西佗首次担任执政官。同年，塔西佗又作了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Virginius Rufus）的临葬演说。路福斯曾两次拒绝被推选为皇帝，因而被认为是忠于共和理想的人物。他和涅尔瓦本人就是这一年度的两位执政官。

也是在多米提安垮台后，塔西佗才在长期的沉默之后开始发表作品（或开始拿起笔来写作）。他在公元98年发表了《阿古利可拉传》（De Vita Iulii Agricolae）和《日耳曼尼亚志》（De origine et situ Germanorum）两篇篇幅较短的专著。这之后不久，他又发表了《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过去的研究者大多因《对话录》所标举的年代而把此书的写作年代定在公元80年左右，但最近，研究者则更多倾向于认为此书写于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

公元100年，他和小普利尼弹劾了马利乌斯·普利斯库斯（Marius Priscus）在阿非利加的勒索罪行。再者，小普利尼在公元104或105年的一封信上提到欢迎塔西佗到罗马来，可以推知这时他不在罗马，但原因不清楚，离开时间的长短也不清楚。公元105年，他大概已经写出了《历史》的一部分（此书的完成时期大约在公元109年）。公元112—113年，他是亚细亚行省的总督（根据后来发现的一个铭文推定）。他的最后，也是最有名的一部作品《编年史》的发表时间可能在公元116—117年间。他也可能在这时去世，而没有来得及最后完成这部著作（因为后人发现作品没有最后完成的痕迹）。在这之后，就没有任何一个确切的年代可以同塔西佗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一般把塔西佗的卒年定在公元120年左右，大体上可以说是妥当的。

塔西佗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有五种，其中三种是比较完整的短篇著作，两种是篇幅长但已残缺的历史著作。

如前所述，多米提安的统治时期是万马齐喑的残暴统治时期，要想在这时发表作品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阿古利可拉传》和《日耳曼尼亚志》的发表时期只能是在公元98年，即涅尔瓦当政时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两部短篇著作就是在这一年里写出来的。

《阿古利可拉传》名义上是一部传记，但从内容来看，它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记述不列颠本身和阿古利可拉在不列颠的军功和治绩。这部作品涉及了历史、地理等等方面，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历史作品。它和《日耳曼尼亚志》之于塔西佗，正如《卡提里那的阴谋》和《优古儿塔战争》之于他的前辈史家撒路斯提乌斯，可以说是历史巨著之前的两部试笔或习作。

《阿古利可拉传》又可以说是作者为阿古利可拉本人，也就是为他自己所作的一篇辩护。作者同时还对当时国内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涅尔瓦和图拉真作了恰如其分的称颂，借以报答他在头一年取得了执政官职位。

《日耳曼尼亚志》是现存的有关古代日耳曼人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细和系统的一部作品。作为史料，这部著作的价值比《阿古利可拉传》要高得多。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时，就把《日耳曼尼亚志》作为主要史料之一。《日耳曼尼亚志》的篇幅不大，但是记述得简单扼要，鲜明生动，特别在风俗习惯和经济生活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我们在塔西佗后来的历史作品中，常常感到他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缺点，就是把注意力过分放在罗马，特别是罗马的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上面，而忽略了特别是罗马和行省的经济生活。但从此书来看，塔西佗在这方面其实并不缺乏深入观察和描述的才能，只是他的历史作品的重点不放在这方面罢了。

《演说家对话录》，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写于公元80年左右，有人因为这一著作用的是西塞罗体（Ciceronean style）而把它认成是伪作（有人甚至认为《编年史》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伪作）。诺登（Norden）认为这一作品发表于公元91年，商茨（Schanz）则认为它是和上面提到的两部作品在同一年（公元98年）发表的。

从内容来看，此书的主题是探讨演说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以衰落的原因。虽然在这之前，佩特洛尼乌斯和克温提里亚努斯都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塔西佗来说，此书的写作正好是作者从研究演说术转向研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把此书的写作年代放在公元98年到102年之间比较恰当。

其实早在公元98年塔西佗便有了撰述历史作品的想法。在《阿古利可拉传》里，他作过如下的保证：“我打算把我们先前那种受奴役的状况记载下来，并证实我们当前的幸福……”可以设想，从公元102年前后开始，塔西佗已着手历史作品的写作。到公元104—105年，可能有几卷《历史》已经脱稿。此书的完成时期估计在公元109年左右。

《历史》（Historiae
 ）全书过去一般估计有十四卷（后面还要谈这个问题），记述的时期是从公元69年元旦到多米提安之死（公元96年）。但此书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至4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即到公元70年8月为止。

《历史》是作者写出的第一部正式历史著作。这部书虽然标名为《历史》（这可能是作者自己所定的书名），但体裁仍是当时通行的编年体，和后来他的《编年史》并无不同，因此不少情节便不得不中断，以保持年代的顺序。

《历史》可以说是帝国内战时期的历史。全书的背景要回溯到尼禄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尼禄的统治的不满，公元68年4月，贵族出身、当时已经七十三岁的伽尔巴在塔尔拉科西班牙被拥戴为统帅（imperator，皇帝）。此人早就受到了奥古斯都和提贝里乌斯的赏识。公元33年他已经是执政官了；公元39年卡里古拉当政时期，他任高卢长官时，曾击退日耳曼人的进攻；卡里古拉死时，他拒绝过友人要他争取担任皇帝的要求。公元45年，克劳狄乌斯派他担任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到那里去整顿军纪。在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他就光荣地引退了。但是到公元60年，他却再度为尼禄所起用，去治理塔尔拉科西班牙。

公元68年初，路格杜努姆高卢（Gallia Lugdunensis，Lugdunum即今天的法国里昂）的长官温代克斯建议伽尔巴发动反对尼禄的政变，并推举伽尔巴为皇帝。年事已高的伽尔巴不敢冒这个险。温代克斯发难之后，伽尔巴虽被宣布为统帅（皇帝），但他只称自己为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表（Legat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路西塔尼亚的总督奥托和巴伊提卡的财务官凯奇纳都站到了伽尔巴的一面。温代克斯失败自杀之后，伽尔巴的处境一度极为危险，但这时尼禄的近卫军长官尼姆皮狄乌斯·撒比努斯也站到伽尔巴的一面来，元老院这时才正式宣布尼禄的死刑。公元68年6月9日晚上，尼禄死在他的被释奴隶帕昂的市郊别墅里。七天之后，消息传到在西班牙的克鲁尼亚伽尔巴那里，伽尔巴才正式接受了皇帝称号。由于要排除种种干扰，他向罗马进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这一年10月，他才在克服了一些水手的反抗之后，通过穆尔维乌斯桥进入罗马。

《历史》一书现存的前四卷和第5卷的开头部分，其数量估计只不过是原书的三分之一弱。对照着较早发表的《阿古利可拉传》和后来的《编年史》中对提贝里乌斯的描述来看，此书最着意描写的必然是作者亲历的多米提安统治时期的那一部分，但可惜正是这一部分遗失了。

多米提安死后，塔西佗虽然称赞纳尔瓦能够把权威和自由这两个难以调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但另一方面，对于多米提安的残暴统治仍然难以释怀。《历史》的写作实际上应当说是痛定思痛，是一场痛苦回忆的记述。但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他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才能解决共和何以竟然会蜕变为暴政的问题。塔西佗就是带着他对这一探索的认识回过头来补写帝国初期的历史《编年史》的。《编年史》是他最后一部著作，最有特色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他最精彩的一部著作。

《编年史》的确切写作年代也难以确定，但时期大体上可以定在公元115—117年间。由于此书第2卷第61章有nunc rubrum ad mare patescit（现在已经扩展到红海了）的话，它常常被研究者用来确定此书的大致写作时代。这里的 rubrum mare，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泛指今天的波斯湾，也有人认为指的就是今天的红海。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则这里指的应当是公元105或公元106年罗马的叙利亚军团将领吞并阿拉伯地方纳巴泰伊人（Nabataei）的王国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且不说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版图是否能达到红海沿岸，作者在公元105年也还只能是刚刚着手《历史》的写作呢。

我们认为所谓rubrum mare在当时不过是泛指地中海以外的东方海域，因此今天的红海、波斯湾，乃至更大范围的印度洋都应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之内。把作者诸书的写作次序和当时罗马的历史背景对照起来看，这里仍以指公元116年图拉真征服帕尔提亚（安息）一事为妥。有人认为这一句话可能是在修改时加上的。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作者着手撰写《编年史》的年代，但完成时期在公元116—117年间或更晚到公元120年的时候，即阿德里亚努斯当政时期，大致上是妥当的。

《编年史》在美狄凯乌斯手稿上所附标题是ab excessu divi Augusti（自圣奥古斯都之死）。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就是作者本人所加的标题。这标题是抄者或手稿收藏者加上的也未可知。《编年史》全书记述的是从奥古斯都之死到《历史》一书开始前的一段时期，即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朝的四个皇帝的当政时期。他们是提贝里乌斯（公元14—37年）、卡里古拉（公元37—41年）、克劳狄乌斯（公元41—54年）和尼禄（公元54—68年）。

《编年史》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第1到4卷、第5卷的开头几章、第6卷（缺开头部分）和第11卷到第16卷第35章。第16卷是我们看到的此书的最后卷次。这样，关于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的两年、卡里古拉的全部统治时期、克劳狄乌斯统治的早期，也是他最好的统治时期加上尼禄统治末期的记述就失传了。不过总的说来，《编年史》残缺的情况比《历史》要好一些，在全书记述的五十四年当中只缺了十四年。

《编年史》全书到底有多少卷，也还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耶罗美（Jerome）的记述来看，我们知道塔西佗的《历史》和《编年史》加起来一共是三十卷。如果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把《历史》定为十六卷，那么，按现存部分的写法和材料分配情况来推测，《编年史》的第16卷第35章之后，断然容纳不下从中断时起到公元68年年底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按前面各卷的平均篇幅来计算，第16卷后面最多也只能还有五十到五十五章，然而在这里面要记述的却是相当紧张的一段：提里达特斯的来访、犹太的起义、维斯帕西亚努斯和提图斯的崛起、尼禄出巡希腊、处死科尔布罗、温代克斯的发难、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的胜利和他之拒绝担任统帅、伽尔巴的pronunciamiento和尼禄的垮台和自杀。把这些事件压缩到只有半卷多一点的篇幅之中的这种布局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只能同意希尔施费尔德（Hirschfeld）、里特尔（Ritter）和韦尔夫林（Wölflin）等人的看法，即《编年史》的全书应当是十八卷。这样《历史》就只能有十二卷了。

依据传世的部分来推测，《历史》和《编年史》的三十卷，可以整齐地分成五个单元，每个单元各包括六卷。《编年史》部分的前六卷以提贝里乌斯为中心，中六卷记述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后六卷是尼禄。有的研究者认为《编年史》可能没有最后定稿，因为他们发现在第15和16卷里有类似临时增补的地方和文字草率的痕迹。

《编年史》记述的虽然是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但可以说它是以整个古代罗马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历史为背景的。它在西方的史书中集中地有力地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国过渡的原因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千百年来争论不绝的问题。学过一点世界史的人都知道，罗马最初只不过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一个城邦。传说中的罗马是公元前8世纪建城的（具体说法不一）。最早是所谓王政时期，由国王统治。几代之后就转入共和阶段，由逐年选出的执政官来管理国家，即所谓公物（res pub-lica，多数西欧文字共和一词即由此词变化而来）。这个城邦通过不断的战争和征服而逐步扩大其版图，到公元前3世纪，它的声威已扩大到海外。而在这之后的百余年，罗马进而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强国。地中海第一次（应当说也是最后一次）成为罗马一个国家的“内海”（Mare internum）。在古罗马人开始感到有写一部历史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忘不了从他们祖先的创业活动（即建城）讲起，这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光荣的一段。这一段虽然几乎不过是一连串的故事（根据后人的研究，这些故事都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不少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未可一概斥之为荒唐无稽），但他们却津津乐道，把它们当做真正的历史来叙述。《编年史》的作者却抛弃了在他之前许多罗马史家的这样一个框框。他一开头只是极为扼要地回顾了罗马从建城到帝国时期的全部历史，几乎等于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虽然在叙述中不免有一些事实的出入（参见《编年史》开头的有关注释部分），但这毕竟是古代罗马的大手笔为罗马本国的古代历史所作的一个最概括的叙述。

这之后，作者就以史家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讲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没有放过“神圣不可侵犯的”奥古斯都！）并且总结了帝制的产生和巩固的过程。

面对罗马版图之日益扩大、内外事务日趋复杂这一情况，以前用来治理一个城邦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了。在这期间，罗马各种制度当然也必然为适应不断改变的内外形势而加以调整、修改。在罗马历史上的非常时期，有过暂时把全部权力集中于独裁官一人之手的情况，例如苏拉和恺撒就分别在公元前81—79年和公元前48—44年独揽大权于一身，但到奥古斯都当政时期，这种专制制度就在共和的外衣下变相地正式固定下来了。这就是元首制（principate），即帝制。这一制度是适应罗马和行省已经扩大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必然产物。奥古斯都一手结束了罗马的长期混战局面，但是他这个从内战中厮杀过来的人多少知道一些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接受了他的外舅祖父恺撒的教训，因此他只能在尊重和保卫共和传统的外衣下逐步地把一切统治大权集于己身。他的统治给全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定，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了发展，即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虽然，对于这种和平，塔西佗也不能不痛苦地指出：和平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 和平下面掩盖的是ignavia（委靡、卑怯）。然而这种和平无论如何仍是人们普遍希望的，尽管还有其消极的一面，就像塔西佗在上面指出的：生杀予夺一切取决于个人；元老院成了应声虫和附庸，成了歌功颂德的场所；人民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由于个人和历史的特殊情况，人们对这一阴暗面的感觉还不太突出，而到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发展到尼禄那样的胡作非为。人们到了忍无可忍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军队哗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从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少量的军队，也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决定帝国的命运。《编年史》和其后的《历史》所记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不能联系社会的发展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来分析他所看到的现象，而单纯从个人的心理上、道德上的因素加以解释，这就不能不产生主观片面的缺点了。

为了阐明塔西佗的著作在罗马史学上的地位，下面我们有必要把塔西佗的历史著作产生前，罗马历史作品的演变情况作一极为简略的回顾。

罗马最早勉强可以称之为历史（其实是史料）的东西，大概是公元前5世纪时的一种极其简单的编年纪事，这种编年纪事和另一种纯属宗教性质的大祭司释义书后来大都经过种种改编。它们原来是怎样的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拿来参证，我们已无法推测了。

真正可以称得上历史的作品，是到公元前3世纪后半（布匿战争时期）才在希腊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因为直到这时，罗马人才开始感到有必要记述先人的丰功伟绩和说明自己祖先所以伟大的原因。罗马这时虽然已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征服者和胜利者，但文化的主导权却在被征服的希腊人手里，因此罗马人最早的比较系统地记述自己历史的作品，都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最初用希腊散文记述罗马历史的，早些的（公元前3世纪）有克温图斯·法比乌斯·庇克托尔和洛奇乌斯·琴启乌斯·阿里门图斯这两人所写的历史，目的在于向希腊人宣传罗马人的声威。

用诗体的拉丁语记述罗马史的，最早的是格涅乌斯·涅维优斯和克温图斯·恩尼乌斯。涅维优斯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他本来是受希腊影响很深的一位喜剧作家，但他同时又是第一部罗马史诗的作者。他的史诗对后来的恩尼乌斯和味吉尔都有影响。恩尼乌斯用诗体写的《编年史》有十八卷，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六百行。

但是这两个人的作品严格地说只能算是具有历史因素的史诗，而不是真正的历史。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作历史的是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他在史学方面的功绩，是写了一部称为《创始记》（Origines）的通史。这部书不仅记述了罗马城的历史，而且记述了意大利其他一些城市的历史。加图还突破了历史的编年体的写法而按章节来叙述同类的事件，并在写作时广泛利用并细心研究了前人的作品、官方文件、各种传说等等。

加图的同时代人路克优斯·卡西乌斯·赫米那和格涅乌斯·盖里乌斯也是用拉丁语散文写作罗马历史的。赫米那第一个用拉丁语散文写了编年史，所以人们认为他是最早的编年史家，即所谓“老编年史家”。

公元前133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也是老编年史家。他的编年史（至少有七卷）也是从远古叙述到他当时的。大概也是受了加图的影响，他把古代理想化，有很浓厚的说教气味。后来的瓦罗、西塞罗、李维、狄奥尼修斯等人都很熟悉并引用过他的作品。

在这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则是所谓“小编年史家”的时代。现在我们知道名字的“小编年史家”有克温图斯·克劳狄乌斯·克瓦德里伽里乌斯、瓦列里乌斯·安提亚图斯、盖乌斯·李启尼乌斯·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或路奇乌斯）·埃里乌斯·吐贝罗等人。“小编年史家”受到希腊修辞学的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由于民族虚荣心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加上了大量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使得记述的事情真伪莫辨，所以几乎不能把它们认成是真正的历史。但由于这些作品故事性强，加上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所以能吸引大量读者，影响十分广泛。历史学家李维、普鲁塔克主要就是拿他们的作品作为蓝本，这给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如果李维的作品可以认为是罗马史学史上一座里程碑的话（在这点上，李维的作品的确当之无愧），那么在他之前的一切历史作品，都只能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罢了。

李维的历史作品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十五卷。他的最大功绩是第一次把自古以来的罗马历史用优美流利的散文写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历史的前十卷（从建城到公元前293年）可以同味吉尔的史诗比美，称之为史诗般的散文。在希腊史论和罗马修辞学的双重影响下，李维的文章达到很高的成就：他的文章词汇丰富，语言流转生动，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相当大。作为帝国时期一位有很高教养的人，塔西佗无疑熟悉李维的著作。李维的共和情绪，他的文章的严谨结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都会对后来的塔西佗发生深刻的影响。

但是塔西佗史学著作的源流，除了李维之外，还应提到和李维同时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狄奥尼修斯。狄奥尼修斯是历史学家，又是修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狄奥多洛斯的作品对共和末期的罗马史学也很重要。他写了一部有四十卷的《文库》（Bibliotheke
 ），这实际上是一部从远古到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4年）时的世界史。这部书完全保存下来的只有第1—5卷和第11—20卷，其他各卷则只有断片。罗马的早期历史保存在第11—20卷中。狄奥多洛斯的著作以希腊史为中心，罗马史只起陪衬作用。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著作，毋宁说是一种史料汇编。他的某一时期的历史一般是以某一特定史料为依据的，所以此书的史料价值很大。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在古典史学中虽然具有独特风格，却又不是无所依傍。可惜他使用的各种史料（无论直接的或间接的），就和他本人的经历一样，除了在极少的场合下他自己提起过之外，我们都不甚清楚了。

但是考虑到塔西佗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以及当时罗马“出版业”（即抄写和贩售书籍的行业）之发达和书籍之浩瀚（必然有大量作品已完全失传，我们连这些作家的名字都不知道了），塔西佗肯定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史料和历史专著，更何况他记述的又基本上是他自己的历史时代，而其中最晚的一部分，他本人就是登场人物之一呢；对于其中较早的一部分，他也可以根据大量档案材料，甚至当事人的追述和回忆取得第一手材料。因此，即使抛开本来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论，他的历史著作也是我们研究帝国初期历史的最早的也是最珍贵的史料。

然而上面我们提到的塔西佗以前的作家，大都涉及从罗马的建城到共和末期的一段。对塔西佗的历史著作较少直接史料的意义。而与塔西佗的作品所记述的时代相同或略早的历史作品，例如我们知道的路斯提库斯、巴苏斯、老普利尼、克路维乌斯的历史作品就都失传了，保存下来的也寥寥无几，而且它们的价值又都比不上塔西佗的著作，因而只能起对照的作用。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史料价值如何？对这个问题，近百年来人们作过不少研究。帝国初期的许多史书已经失传，仅就传世的作品来看，通过比较、核对，我们不能不承认：塔西佗的著作尽管在史实方面有错误或不准确的地方（这些地方，译者都在译文的注释里适当加以说明），但总的说来是可以相信的。作者的写作态度无疑是严肃认真的。当然，为了本身的政治目的，他对材料有所取舍，但也只能说是材料的取舍，却从来没有发现捏造和歪曲的地方。

和任何一部古典史学名著一样，塔西佗的历史著作的文学价值足以同它的史学价值相媲美。他的著作可以不折不扣地称为古罗马帝国初期历史的一个绚丽的绘卷，这个绘卷即使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堪称稀有。

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尤其是《编年史》）的文学价值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独特的文字风格上面。这一点早就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塔西佗的早期著作，且不说《演说家对话录》，就是早些年动笔的《历史》也同他最后的一部历史著作《编年史》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代人的著作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如小普利尼、优维纳尔斯、苏埃托尼乌斯、克温提里亚努斯等人的文风，也都和他的文风迥然不同。在历史作品方面，我们可以拿来同他的作品作比较的只有恺撒、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但他们最晚的也要比塔西佗早一个世纪，而和他在时代上较近的，除了苏埃托尼乌斯之外，几乎都已失传。或者他的独特的文风确有所本，但在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随意作出肯定结论的。

此外，他的两部历史著作，只保存在唯一的两个中世纪的抄本上，没有别的抄本可供对勘。这一点也大大增加了研究者的困难。塔西佗的文字的突出特点是简洁、含蓄、有力，他的文字往往从简洁到晦涩，读者只能联系上下文对其含义加以揣摩。后来的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他的作品编了专门的辞书，对之作了几乎是逐字的分析。他们在这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新的资料和新的见解仍然不多，许多问题提出来了，但都未能最后解决。

文字的形式是同内容密切相关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意在鞭挞，意在揭露，意在发泄一个共和派对于专制制度的蓄积已久的愤怒情绪，这就不是恺撒、西塞罗或李维的语言所能做到的了。西塞罗的得力之作《反卡提里那的演说》是学拉丁语的人都读过的，但那力量比起塔西佗的独特的文体来显然要差得多。首先在用词上，塔西佗就有他极大的特色，而《编年史》一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拉丁语这时已趋成熟，又有克温提里亚努斯所提出的西塞罗这一典范摆在前面。但塔西佗偏偏要摆脱这些“陈言”，来独特地表现自己的思想，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准确有力而又出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已经用滥了的政治术语、粗俗生硬的词、平庸无奇的词、最流行的西塞罗式的词以及在演说中常见的说教用词，他都要极力回避。此外，他还有如布尔诺所指出的，看来是他自己创造的词（如果不是误抄的话）。也许这些只见于他的作品中的词也都有所本吧，因为文献不足，我们就不去作更多的猜测了。

除了塔西佗文体上的特色和他描写心理性格与处理大场面的能力之外，人们还注意到他那表现力极强并为后人传诵的许多著名短语和警句，这种警句在他的短篇作品以及在两部史书中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塔西佗动手写历史时，罗马帝国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了。尽管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共和到帝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他本人在帝国又跻身高位，是行省骑士等级中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贵族奴隶主的共和情绪始终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情绪典型地表现在：反对皇帝个人的专断残暴；极度蔑视元老的阿谀奉承（相反地，颂扬例如斯多噶派特拉塞亚的刚正）；把古老的共和制度理想化，而排斥违反古朴的罗马风习的一切内外事物；维护古老的宗教信仰，排斥基督教；等等。恩格斯把塔西佗说成是罗马贵族思想方式的最后代表人物，这一概括确实为不刊之论。

然而塔西佗又是诚实而公正的。他是罗马的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贵族奴隶主古老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他自称他的史书目的就在于惩恶扬善；即使如此，对于敌视罗马的日耳曼人、东方民族等等，他从不讲一句违心的诬蔑之词，也绝不故意歪曲他们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形象； 甚至对于他作为反面人物着意刻画的如皇帝提贝里乌斯，他依然采取诚实的、实际的态度，绝非一笔抹杀；这就使我们仍然能从他笔下的提贝里乌斯看到此人应予肯定的一面。

因此，后世的人们（特别在启蒙时期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于塔西佗的反专制的精神而重视他的作品，乃至称他为“暴君的鞭子”、说他的名字使暴君变色，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残篇是靠着仅有的两个抄本传下来的。读者只能看到它的残篇，这当然是不幸，但又可以说是大幸，因为它毕竟保存下来了这样多，而不知又有多少作品（我们知道的和更多是不知道的）却永远地遗失了。我们知道，直到四世纪，人们都在阅读和传抄塔西佗的历史著作，因为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就曾写过一部历史接续塔西佗的作品。这之后，直到它们重新被发现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清楚塔西佗作品的命运了。这两个抄本是现在保存在佛罗伦萨劳伦提亚图书馆的美狄凯乌斯第一抄本（mediceus primus）和第二抄本（mediceus secundus）。保存在第一抄本上的是《编年史》第1卷至第6卷，保存在第二抄本上的则是《编年史》的第11卷至第16卷和《历史》现存的全部，此外还有阿普列乌斯（Apuleius）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
 ）等三个作品。第一抄本是九世纪的； 第二抄本是十一世纪的，是在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用朗哥巴德字母（Langobard script）抄写的。它们的重新发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第一抄本是在1510年左右，而第二抄本是在1430年左右重新发现的。发现当时正是西塞罗文体盛行的时候，塔西佗的作品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两个抄本的发现经过以及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1375年）据说见到过其中一个抄本的事情，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编年史》和《历史》的印本最早的是1470年在威尼斯由温代里努斯·德·斯皮拉（Vindlelinus de Spira）出版的所谓editio prikceps。这个本子包括《编年史》的第11—16卷，《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和《演说家对话录》。至于全部传世作品的印本则以1515年在罗马由倍罗阿尔都斯（Beroaldus）的版本为最早。

关于近代学者对此书的编订本，我们知道的很少，见到的更少，可以举出的编订本有1760年的拉勒芒（Lallemand）本；1776年的布洛提耶（Brotier）本；1801年的欧伯兰（Oberlin）本；1870年的威兹（Weise）本；1884年哈姆（Halm）本；1900年的范·德·弗利特（Van der Vliet）本和1910年的费舍（C．D.Fisher）本等。





[1]
 有的研究者，如苏联的罗马史家玛什金把塔西佗的生地定为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亚。翁布里亚南部的城市音提拉姆那（今天的特尔尼）曾宣称那里是塔西佗的生地，并在1514年为他立了像。他的坟墓也被认为在那里。但这都是后人的附会，并无史料可以证明。这就和说三世纪的皇帝塔西佗是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后人一样，因为作为根据的材料都不足信。




本书提要




第1卷
 记述了公元14年和15年的事情。

第1—5章：略述从罗马建城到奥古斯都之死这段时期中的罗马情况；奥古斯都的政策；他的死亡和性格。

第6—15章：提贝里乌斯即位；他的虚伪；元老院的辩论；奥古斯都的遗嘱；他的葬仪；一切阶层都极力表明自己甘居奴役地位。

第16—30章：潘诺尼亚三个军团的哗变，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这两个头目作煽动性演说；皇帝的儿子杜路苏斯奉派镇压叛乱；月食吓住了士兵；他们开进了冬营。

第31—41章：下莱茵地区的士兵发生叛乱；日耳曼尼库斯的行动。

第42—45章：他对士兵发表演说；叛乱平定，但在另一营地里发生新的骚动。

第46—49章：骚乱的消息传到罗马；提贝里乌斯的作为；日耳曼的骚乱平息；对叛乱者的惩处。

第50—52章：日耳曼尼库斯率军攻打日耳曼人；玛尔喜人在节日时受到出其不意的进攻并遭到屠杀；布路克提里人、图邦提斯人和乌西皮提斯人被征服。

第53章：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在列吉乌姆的流放中死去；她的情人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在阿非利加被杀。

第54章：建立奥古斯都的祭司团；剧场上的纷争。

第55—57章：日耳曼尼库斯再次渡过莱茵河进攻卡提伊人；对日耳曼人的大屠杀；日耳曼人的两个首领阿尔米尼乌斯和塞盖司特斯的性格；塞盖司特斯受到他本国人的围攻，但日耳曼尼库斯解救了他；他的女儿嫁给了阿尔米尼乌斯；她的行为。

第58章：塞盖司特斯的演说。

第59—62章：阿尔米尼乌斯向日耳曼人发出号召；对凯路斯奇人的战争；日耳曼尼库斯到达伐鲁斯和他的军团被歼的地点，并埋葬那里的遗骸；提贝里乌斯表示不满。

第63—68章：凯奇纳和他的一部分军队在进军莱茵河的途中受到很大的骚扰；他的勇敢行为；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叔父音吉奥美路斯）被打败和赶跑。

第69—71章：阿格里披娜的行为；她使莱茵河上的桥未被摧毁；提贝里乌斯的想法；谢雅努斯煽起了提贝里乌斯的忌妒心。

第72章：实施有关大逆罪的法律。

第73—75章：这一法律的沿革；第一个告密人希斯波·洛玛努斯；另一些迫害。

第76—78章：台伯河的水灾；优伶的放荡行为；对他们发布的命令。

第79章：元老院辩论防止水灾的计划；意大利各地对这一措施的反对。

第80章：提贝里乌斯的政策；他不愿轻易撤销人们的职务；这样做的理由。

第81章：他操纵执政官选举的办法；自由的假象；罗马更深地陷入了奴役。


第2卷
 记述了公元16年到19年间的事情。

第1章：东方的骚动。

第2章：应帕尔提亚人之请，沃诺尼斯奉派从罗马返回帕尔提亚进行统治。

第3—4章：帕尔提亚人废黜了沃诺尼斯；阿尔塔巴努斯继位；沃诺尼斯逃往亚美尼亚人处并在那里被推举为国王，但不久又被废掉，成了叙利亚长官西拉努斯的囚犯。

第5—8章：提贝里乌斯提出借口，想把日耳曼尼库斯从日耳曼调回；日耳曼尼库斯离开日耳曼前的功勋；他修建了一支舰队，对凯路斯奇人作战。

第9—22章：阿尔米尼乌斯同他的兄弟佛拉乌斯的会见；阿尔米尼乌斯被打败；他同样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战斗。

第23—25章：罗马舰队因暴风而蒙受巨大损失；日耳曼尼库斯的做法；他修复了战舰；对玛尔喜人进行惩处，在蹂躏了那个地方之后返回冬营。

第26章：提贝里乌斯坚持召回日耳曼尼库斯的决定；日耳曼尼库斯返回罗马。

第27—32章：里波·杜路苏斯被控有叛国行为；对他的审判；他的横死；告密者的行为。

第33—36章：元老院注意到了当时的奢侈之风；路奇乌斯·披索退出元老院并扬言自愿流放；他和里维娅的亲信乌尔古拉尼娅的纠纷；他的坚定态度；乌尔古拉尼娅的横傲。

第37—38章：著名演说家霍尔田西乌斯的孙子玛尔库斯·霍尔塔路斯的贫困；他向元老院请求救济；提贝里乌斯表示反对。

第39—40章：一个叫克利门斯的人自称是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此人引起了骚动；最后判明此人过去是阿格里帕的一名奴隶。

第41章：由于在日耳曼取得的胜利，为日耳曼尼库斯举行了凯旋式。

第42章：卡帕多奇亚国王阿尔凯拉乌斯被骗至罗马；对他的接待和他的死亡；他的王国改为一个行省。

第43章：日耳曼尼库斯被指定为东方的长官；叙利亚行省委托给了披索；他得到了里维娅和提贝里乌斯的秘密指示。

第44—46章：杜路苏斯被派往伊里利库姆，因为在那里的日耳曼人中间发生了纠纷；阿尔米尼乌斯对苏埃比人的国王玛洛波都斯取得了一次胜利。

第47—49章：一次地震吞没了亚细亚的十二座城市；提贝里乌斯赈济灾民。

第50—51章：实施有关大逆罪的法律；一名妇女被控以对奥古斯都、对提贝里乌斯和他的母亲都有不敬的言辞。

第52章: 努米地亚人的领袖塔克法里那斯在阿非利加发动叛乱，但是为卡米路斯所击败。

第53—56章：日耳曼尼库斯在赴亚细亚途中和提贝里乌斯一道当选为执政官；他进入亚美尼亚，使吉诺登上王位。

第57—61章：披索之倔犟；他同日耳曼尼库斯的会晤；日耳曼尼库斯进入埃及并游览了那里的古迹。（本书将传统分章的第59—61章调整至第67章之后，理由见第62章注释，但此处仍按传统分章排列，希读者注意。）

第62—63章：被日耳曼的一个头目卡图阿尔达驱出日耳曼的玛洛波都斯逃入意大利；他在拉温那住了二十年之后默默无闻地死在那里；卡图阿尔达本人也同样被他的国人驱逐；罗马人把他安置在佛路姆·优里乌姆。

第64—67章：色雷斯国王列司库波里斯杀死了他的侄子而被解送到罗马；他被送到亚历山大，在那里被处死。

第68章：沃诺尼斯想逃出奇里奇亚；他被一名老兵杀死。

第69—72章：日耳曼尼库斯自埃及返回；他和披索之间的敌意；日耳曼尼库斯生病；他疾病的好转和复发；他被怀疑是中了毒；他和朋友们告别；他对妻子的遗言；他的死亡和各个等级人们的悲伤。

第73章：他的葬礼和他的性格。

第74章：森提乌斯接管对叙利亚的统治。

第75—82章：披索在科斯岛听到了日耳曼尼库斯的死讯；他返回叙利亚，试图重掌军权；阿格里披娜带着日耳曼尼库斯骨灰罐上了船；披索的企图失败并被送往罗马。

第83—84章：日耳曼尼库斯的哀荣。

第85章：禁止妇女的放荡行为的法律。

第86章：维司塔贞女欧克奇娅死后，选择一个人继承她。

第87章：提贝里乌斯拒绝了国父和主人的称号。

第88章：阿尔米尼乌斯被国人出卖，死于日耳曼；他的性格。


第3卷
 记述公元20年到22年间的事情。

第1—6章：阿格里披娜带着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来到布伦地西乌姆；她前往罗马；同盟城市对她的重视；提贝里乌斯和里维娅的做法；葬仪。

第7章：杜路苏斯再次奉派前往伊里利库姆。

第8—19章：披索到达罗马；他被控毒死日耳曼尼库斯；他为自己辩护，失败后自杀。

第20—21章：塔克法里那斯在阿非利加重新发动战争，但是为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所击退。

第22—24章：列庇妲·埃米里娅被控以通奸和放毒罪；她受到审判并被定了罪。

第25章：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提贝里乌斯对之加以限制和缓和。

第26—29章：法律的起源和演变。

第30章：两位著名人物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和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之死。

第31章：提贝里乌斯退居康帕尼亚。

第32—36章：塔克法里那斯在阿非利加引起新的骚动；尤尼乌斯·布莱苏斯被任命为那里的总督。

第37章：一些罗马骑士按有关大逆罪的法律被定罪。

第38—39章：色雷斯的骚动。

第40—48章：高卢某些城市的叛乱；叛乱的首脑优利乌斯·撒克罗维尔和优利乌斯·佛洛路斯被打败。

第49—50章：一名罗马骑士克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因写了一首诗而被控犯了大逆罪，并被元老院处死。

第51章：提贝里乌斯作出了不同意的姿态，他对此事写了含混其词的信。

第52章：提出限制奢侈之风的法律。

第53—55章：提贝里乌斯对此事的意见；改革中止。

第56—57章：杜路苏斯和他父亲提贝里乌斯分享保民官的权力。

第58—59章：朱庇特神的祭司不准当选为行省的长官。

第60—65章：希腊神殿的数目；核定它们的权利并作出规定。

第66—72章：盖乌斯·西拉努斯被控以勒索罪，从而犯了大逆罪；他被定罪并受到放逐。

第73章：塔克法里那斯遣使到提贝里乌斯处要求土地并以战争相威胁。

第74章：布莱苏斯停止前进并俘虏了塔克法里那斯的兄弟。

第75章：两位著名公民阿西尼乌斯·撒罗尼努斯和阿泰乌斯·卡皮托去世；他们的性格。

第76章：玛尔库斯·布鲁图斯的姊妹、卡西乌斯的遗孀优尼娅之死；她的遗嘱和葬仪。


第4卷
 记述公元23年到28年间的事情。

第1章：埃里乌斯·谢雅努斯的家世和性格。

第2章：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引诱军队和元老院。

第3—4章：谢雅努斯勾引皇帝的儿子杜路苏斯的妻子小里维娅，要她参加谋害她丈夫的阴谋。

第5章：罗马舰队和军团的驻地。

第6—7章：罗马的高级官吏和政治制度。

第8—11章：杜路苏斯被毒死；谢雅努斯觊觎统治大权；提贝里乌斯把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们交元老院监护。

第12章：提贝里乌斯发表杜路苏斯的悼词；谢雅努斯企图杀死阿格里披娜和她的儿子。

第13—14章：提贝里乌斯接待行省代表；优伶被逐出意大利。

第15章：在亚细亚为提贝里乌斯、里维娅和元老院修建神殿。

第16章：朱庇特神的新祭司；一些新的法律对这一职务作出规定。

第17章：祭司们对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尼禄和杜路苏斯所表示的热情受到提贝里乌斯的谴责。

第18—20章：谢雅努斯想除掉日耳曼尼库斯的朋友们；盖乌斯·西里乌斯和提齐乌斯·撒比努斯受到控告；玛尼乌斯·列庇都斯和美撒里努斯·科塔的性格。

第21章：卡尔普尔尼乌斯因言论而受控，但因他的死亡而未作出判决。

第22章：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将其妻掼出窗外；他的辩护；提贝里乌斯亲临他家调查；西尔瓦努斯之死。

第23—26章：多拉贝拉结束阿非利加的战争；努米地亚的首领塔克法里那斯被处死。

第27章：奴隶在意大利酝酿的一次战争在萌芽状态中被消灭。

第28—35章：维比乌斯·谢列努斯被他的儿子控告；他的辩护和放逐； 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被定罪；科列姆提乌斯·科尔杜斯因在一部历史作品里称赞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而受到追究；他的辩护和自杀；他的书被烧掉但仍有人暗中阅读。

第36—38章：库吉库斯城被剥夺了它的特权；提贝里乌斯拒绝了西班牙人民献给他的宗教上的尊号；他对此事的意见。

第39—40章：谢雅努斯请求皇帝允许他和杜路苏斯的未亡人里维娅结婚；提贝里乌斯用巧妙的回答拒绝了他。

第41—42章：谢雅努斯决心使提贝里乌斯离开罗马。

第43章：希腊各城市提出了对各神殿的权利。

第44章：格涅乌斯·楞图路斯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的死亡；他们的性格。

第45章：西班牙行省长官路奇乌斯·披索被一个农民杀死；凶手被捕；此人虽经拷打但不肯供出同伙。

第46—51章：波培乌斯·撒比努斯弭平色雷斯的叛乱并得到凯旋的荣誉。

第52章：克劳狄娅·普尔克拉因通奸罪受到追究并被定罪。

第53—54章：阿格里披娜请求皇帝准许她结婚；提贝里乌斯听到她的请求时面色阴沉，不作回答。

第55—56章：亚细亚的十一个城市竞相争取为皇帝和元老院修建神殿的荣誉；士麦拿获准。

第57—59章：提贝里乌斯离开罗马去康帕尼亚；洞穴上的石块落下来时，谢雅努斯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了提贝里乌斯，因此得到了更大的宠信。

第60—61章：谢雅努斯为陷害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而唆使提出伪证。

第62—63章：费迪纳的一座半圆形剧场因建筑不坚固而塌陷，观众五千人被砸死。

第64—66章：罗马大火；凯利乌斯山被烧光。

第67章：提贝里乌斯从陆地上退隐到卡普利埃岛上去；谢雅努斯一心想害死尼禄和阿格里披娜。

第68—70章：提齐乌斯·撒比努斯因为和日耳曼尼库斯及其一家要好而受到拉提亚里斯及其同谋者的陷害；阴谋的经过；撒比努斯在元旦被定罪、处死，此举使人民大为震动，因元旦是宗教上的吉日。

第71章：奥古斯都的外孙女优利娅之死。

第72—74章：弗里喜人的叛乱；罗马人弭平这一叛乱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第75章：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女儿小阿格里披娜经提贝里乌斯同意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结婚。


第5卷
 应当记述公元29年到31年间的事情。原来在手稿上，第5卷末尾 testarentur和第6卷开头 Quattuor et quadraginta之间有三四个字母大小的一个残缺处，但由于看不出有重新另起一卷的标记，所以过去的编者一直把第5卷（残篇）和第6卷（到第51章）合编为第5卷，直到优斯图斯·利普西乌斯编订此书时，才感到有必要分成现在这样的两卷。哈兹则认为第5卷应以谢雅努斯的垮台而结束，而第6卷的开头部分已经遗失，这一看法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同意。

第1章：提贝里乌斯的母亲优利娅·奥古斯塔去世；她的性格。

第2章：提贝里乌斯致书元老院，不同意给奥古斯塔较多的哀荣。

第3—4章：提贝里乌斯致书元老院指控阿格里披娜和她的儿子尼禄；民众包围元老院；谢雅努斯对元老院和人民大为不满。

第5章：提贝里乌斯愤怒地写信给元老院，声明保留对阿格里披娜事件的处理权；元老院所作的辩解。

第6—7章（本书编入第6卷，下同）：一位著名的元老（名字已佚）发表演说，他的坚定性和死去的方式。

第8章：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和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被指控，但是没有受到审判；维提里乌斯自杀，谢孔都斯却在提贝里乌斯死后还活着。

第9章：谢雅努斯一家最后留下的一个儿子和女儿也因元老院的命令而被处死。

第10章：一个伪杜路苏斯在希腊出现；波培乌斯·撒比努斯拆穿了这个骗子。

第11章：两位执政官之间的不和。

〔本卷第5章和第6章之间遗失的部分，即公元29年到31年的事情，根据其他史料所作的概括补充，参见正文第5卷第5章注。〕


第6卷
 记述了公元32年到37年间的事情。

第1章：提贝里乌斯在卡普利埃岛隐居时暗纵情欲。

第2—3章：迫害趋于激烈；小里维娅的雕像被毁掉；谢雅努斯的财产被没收。

第4章：拉提尼乌斯·拉提亚里斯受到控告并被定罪。

第5章：由于向皇帝求救，科塔·美撒里努斯得救。

第6—7章：提贝里乌斯的一封叙述他内心恐怖的信。

第8章：玛尔库斯·提伦提乌斯的一篇动人的崇高的辩护词。

第9章：安尼乌斯·波里欧、阿庇乌斯·西拉努斯、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等人受到控告；皇帝保留审判的权利。

第10章：一个妇女由于为她的儿子流泪而被控；罗马市长路奇乌斯·披索之死；他的杰出性格。

第11章：罗马市长的职务、起源和沿革。

第12章：关于西比拉预言书的辩论；承认它们时应注意的限制。

第13章：由于缺粮而发生的动乱。

第14章：被控以有阴谋活动的罗马骑士被定罪和处决。

第15章：日耳曼尼库斯的两个女儿分别同路奇乌斯·卡西乌斯和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结婚。

第16—17章：追究高利贷者；对他们进行取缔的新规定；由于提贝里乌斯的慷慨，恢复了国家的贷款。

第18—19章：根据大逆法进行的控诉；谢雅努斯的不少同谋者立即被处决。

第20—22章：盖乌斯·恺撒（卡里古拉）同克劳狄娅结婚；他的作风、虚伪和性格；提贝里乌斯预言伽尔巴的统治；他同特拉叙路斯研究预言术；有关那个占星家的一个著名的故事。

第23—25章：日耳曼尼库斯之子杜路苏斯的惨死和他母亲阿格里披娜的横死。

第26—27章：大法学家涅尔瓦的自杀及其原因；其他著名人士的命运。

第28章：埃及出现凤凰；关于这一神鸟的记述。

第29—30章：种种控诉与处决。

第31—32章：帕尔提亚贵族派出代表要求一个新的国王；提贝里乌斯相继送去二人；东方的统帅权交给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他的性格。

第33—37章：帕尔提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战争；帕尔提亚人将阿尔塔巴努斯赶下王位；他到西徐亚去寻求庇护；维提里乌斯使提里达特斯登上王位。

第38章：在罗马大肆进行迫害，受害者颇多；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的死亡和遗嘱。

第39章：波培乌斯·撒比努斯之死和他的性格。

第40章：维布列努斯·阿格里帕在元老院服毒自杀；亚美尼亚前国王提格拉尼斯和其他一些人被处死；埃米里娅·列庇妲自杀。

第41—44章：卡帕多奇亚的奇耶塔伊人的叛乱；他们的失败；帕尔提亚人废黜提里达特斯；阿尔塔巴努斯再次复位。

第45章：罗马大火；竞技场一部分被烧毁；提贝里乌斯的慷慨救济。

第46章：提贝里乌斯关于继承人的考虑；他对卡里古拉的性格的认识和他预言卡里古拉会横死。

第47章：在罗马播下了新的迫害的种子。

第48—49章：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的崇高的演说和他的自杀。

第50章：提贝里乌斯最后的疾病、伪装和死亡。

第51章：他的出身、经历和性格。

〔 关于在第6卷和第11卷之间所缺部分，即从公元37年到47年的主要记事，见本书正文第6卷第51章注。〕


第11卷
 记述了公元47年和48年的事情。

第1—3章：由于美撒里娜的奸计，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和波培娅被定罪处死。

第4章：由于一个梦，一些罗马骑士被处死。

第5—7章：辩护人的不法行为；元老院有人提议恢复禁止收费的琴奇乌斯法；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确定合法费用，超过的部分被视为勒索行为。

第8—10章：帕尔提亚人的骚动；瓦尔达尼斯被处死；哥塔尔吉斯即位。

第11章：罗马建城八百年，举行非宗教性的赛会。

第12章：美撒里娜和盖乌斯·西里乌斯的罪恶的恋爱。

第13—14章：克劳狄乌斯不知他的妻子的通奸行为；他交卸了监察官职权；他增加了三个罗马字母；记述字母的起源。

第15章：为卜人团作出新的规定。

第16—17章：凯路斯奇人派人赴罗马要求一个国王；阿尔米尼乌斯的侄子意大利库斯被派到日耳曼并得到很好的接待；结成了一个反对他的派别，但他在随后发生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

第18—19章：科尔布罗被派往下日耳曼去统率那里的军队；他实施了最严格的纪律；征服了卡乌奇人；他杀死了干纳斯库斯；他从克劳狄乌斯那里得到了重新渡过莱茵河的命令。

第20—21章：由于发现了一处矿藏，库尔提乌斯·路福斯取得了凯旋的荣誉；他的身世；他的显达和性格。

第22章：格涅乌斯·诺尼乌斯被发现带着匕首来见皇帝；他在受到拷问时的坚定表现；罗马之最初设监察官职位；这一职位的沿革。

第23—25章：关于补充新元老的辩论；高卢贵族要求参加元老院；反对这一措施的发言；皇帝对整个辩论的回答；高卢人达到目的；克劳狄乌斯拒绝元老院之父的称号。

第26—28章：美撒里娜和西里乌斯的疯狂恋爱；西里乌斯提出要和皇帝的夫人结婚，她同意了；克劳狄乌斯不在时，他们公然举行婚礼。

第29—30章：被释奴隶们立意要除掉她；两个妓女在纳尔奇苏斯的指使下把这事告诉了皇帝。

第31—36章：美撒里娜尽情寻欢作乐；克劳狄乌斯自奥斯蒂亚返回；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领他去军营；西里乌斯和他的同谋者被处死。

第37—38章：克劳狄乌斯在宴会上有宽恕美撤里娜之意；纳尔奇苏斯下令把她处死；克劳狄乌斯的愚蠢；纳尔奇苏斯得到监察官的标记。


第12卷
 记述了公元49年到54年间的事情。

第1章：在为皇帝选择妻子一事上，被释奴隶分成几派；争取这一地位的是洛里娅·宝琳娜、优利娅·阿格里披娜和埃里娅·帕伊提娜。

第2章：克劳狄乌斯同纳尔奇苏斯、卡利司图斯和帕拉斯考虑 问题。

第3—7章：皇帝的侄女阿格里披娜由于帕拉斯而被选中；监察官维提里乌斯建议元老院宣布叔父与侄女之间的结婚是合法的；为此公布了一项法令。

第8章：结婚当天，西拉努斯自杀；他的姊妹卡尔维娜被逐出意大利；由于阿格里披娜的斡旋，塞内加从流放地召回；她这样做的理由。

第9章：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许给了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尼禄。

第10—14章：帕尔提亚遣使前来要求美赫尔达特斯从罗马前去做他们的国王；美赫尔达特斯出发；他对哥塔尔吉斯作战，但是被打败了；哥塔尔吉斯病死；沃诺尼斯继任帕尔提亚国王；不久沃洛吉西斯又取代了他。

第15—21章：米特利达特斯试图恢复本都王国；他被打败并被解送罗马；他对皇帝的坚定态度。

第22章：洛里娅·宝琳娜因阿格里披娜的奸计而被放逐；她在流放中死去；卡尔普尔尼娅受到惩处，但未被处死。

第23—24章：克劳狄乌斯扩大罗马城；罗马的城界后来逐步扩大。

第25—28章：克劳狄乌斯过继了尼禄；阿格里披娜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在她的出生地乌比伊人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移民地；卡提伊人蹂躏和掠夺了这个地方；他们被平定。

第29—30章：苏埃比人的国王万尼乌斯被逐出他的王国；在潘诺尼亚把土地分给他和他的追随者。

第31—38章：普布里乌斯·欧司托里乌斯在不列颠统率军队；他对卡拉塔库斯的胜利；卡尔提曼杜娅把卡拉塔库斯交给罗马人；他被解送到罗马；他之坚定不屈和他对克劳狄乌斯发表的演说；对他、他的妻子和兄弟的赦免。

第39—40章：欧司托里乌斯尽瘁而死；奥路斯·狄第乌斯奉派到不列颠去接替他。

第41—42章：尼禄穿上成人的服装；不列塔尼库斯受到轻视，并由于阿格里披娜的奸计而被放在次于尼禄的地位；不列塔尼库斯的侍从和教师被从他身边调开；阿格里披娜给他指定了一些新人。

第43章：罗马的朕兆和怪事；人民苦于粮食缺乏；依靠埃及和阿非利加的粮食之非策。

第44—51章：伊伯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战争；帕尔提亚人和罗马人卷入纠纷；伊伯利亚国王帕拉司玛尼斯派其子拉达米司图斯去其叔父亚美尼亚国王米特利达特斯处；拉达米司图斯的叛卖；因其父之命令，他对亚美尼亚开战；米特利达特斯被包围在一个要塞之内，要塞的守卫者是凯里乌斯·波里欧；波里欧之贪财；米特利达特斯被他出卖，并被拉达米司图斯杀死。

第52章：福利乌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被放逐；占星术士被逐出意大利。

第53章：禁止妇女与奴隶通婚的法令；帕拉斯因提出此一法令而受赏。

第54章：犹太恢复平静；帕拉斯的兄弟费里克斯虽行为不当但逃脱惩罚；库玛努斯担起了惩罚。

第55章：奇耶塔伊人的骚动为安提奥库斯所平定。

第56—57章：克劳狄乌斯在富奇努斯湖上举行海战；山中开一隧道，工程开头并不顺利，最后终于完成；纳尔奇苏斯受到阿格里披娜的指责。

第58章：尼禄为伊利昂和其他城市的居民辩护。

第59章：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受到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的控告；后者虽有阿格里披娜这一后台，仍为元老院所驱逐。

第60章：各行省皇帝财务代理官的职权；对此事的评论。

第61—63章：豁免科斯岛的租税；免除拜占庭五年间的贡赋。

第64—65章：朕兆和怪事；尼禄的姑母多米提娅·列庇妲由于想讨好尼禄而受到阿格里披娜的不公正的指控；纳尔奇苏斯想救她但未成功；她被处死。

第66—67章：克劳狄乌斯生病；他移居西努埃撒；阿格里披娜准备了一盘放毒的蘑菇；御医色诺芬假作促使皇帝呕吐而把浸毒的羽毛探入他的喉咙。

第68—69章：不列塔尼库斯被阿格里披娜留在宫中，尼禄则被军队宣布为皇帝；元老院同意并下令给克劳狄乌斯以神圣的荣誉。


第13卷
 记述了公元55年到58年间的事情。

第1章：亚细亚总督西拉努斯由于阿格里披娜的唆使被毒死；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虽因其奸计而为尼禄所喜爱，但仍被迫致死。

第2—3章：布路斯和塞内加的性格；克劳狄乌斯的葬仪；尼禄发表悼词。

第4—5章：尼禄的统治初期形势似有好转；元老院可以独立地处理事务。

第6—11章：帕尔提亚人提出对亚美尼亚王国的权利；科尔布罗奉派率军去对付他们；他带信给帕尔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后者送出了人质；元老院建议以12月1日为元旦，因为尼禄生于此月；皇帝拒绝了这一建议。

第12—13章：尼禄爱上了被释女奴隶阿克提；阿格里披娜生气；她的权力被削弱。

第14章：帕拉斯被驱出宫廷；尼禄对此事的意见。

第15—17章：不列塔尼库斯被毒死；他的葬仪在深夜举行。

第18—22章：尼禄讨厌阿格里披娜，因此把她迁出宫殿而使她住到另一地方；她被控以叛国罪；尼禄主张处死她；布路斯前去听取她的辩护；她的高傲的神色；她惩罚敌人、赏赐友人。

第23—24章：帕拉斯和布路斯受到控告；二人被赦免；控告人被放逐。

第25章：尼禄的放荡行为。

第26—27章：元老院辩论有关被释奴隶的不逊问题；建议他们服从原来的约束。

第28—29章：缩小保民官与营造官的职权；有关岁入管理的简略回顾。

第30章：维普撒尼乌斯·莱纳斯被定罪；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死（终年九十三岁）；他的性格。

第31—32章：行省当选的长官不再举行表演；保护主人使不受他们的奴隶的侵犯的规定；彭波尼娅·格莱奇娜被控信奉外国宗教并为她的丈夫所驱逐。

第33章：普布里乌斯·凯列尔、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和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被控以勒索罪。

第34—41章：尼禄赏赐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等人；在亚美尼亚问题上同帕尔提亚人的新纠纷；科尔布罗整肃军纪；他进入亚美尼亚；他的军队备受严冬之苦；提里达特斯（帕尔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的兄弟）向他进攻但未得逞；他从罗马人面前逃走：科尔布罗攻克和烧毁阿尔塔克撒塔城。

第42—43章：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在罗马被控；他痛斥塞内加；他受审并被定罪。

第44章：奥克塔维乌斯·撒吉塔因求婚不遂而刺死彭提娅；他的被释奴隶的忠诚；撒吉塔被定罪。

第45—46章：尼禄倾心于波培娅·萨比娜；她的经历、她的美貌和权术；奥托引诱她离弃了她的丈夫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尼禄爱上了她；尼禄派奥托去治理路西塔尼亚。

第47—48章：尼禄现出原形；他放逐了科尔涅里乌斯·苏拉；普提欧里的叛乱为军队所平定。

第49章：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反对元老院的一项动议；他的敌人攻击他的品行；他对友人们的回答。

第50—52章：收税人的不法行为受到限制；尼禄想免除一项税收，但是被谏止；向人民公开有关岁入的法律。

第53—56章：日耳曼平静无事；弗里喜人乘机移居莱茵河岸；他们的两个头目去罗马向皇帝请求；他们在庞培剧场的行动；尼禄下令消灭弗里喜人；波约卡路斯领导下的安普西瓦里人有同样的企图但未获成功；波约卡路斯对罗马将领所作的勇敢回答。

第57章：赫尔孟都利人和卡提伊人之间的战争；两族人都迷信产盐的一条河，因此他们的争端日益激烈；赫尔孟都利人战胜；卡提伊人几乎被割裂。

第58章：一株被称为卢米那里斯的树（曾荫蔽过列穆斯和罗木路斯）开始枯萎；人们认为这是凶兆，但后来此树又抽出新枝。


第14卷
 记述了公元59年到62年间的事情。

第1—10章：尼禄更爱波培娅，也更恨他的母亲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想重新取得尼禄对她的爱，但未成功；尼禄同意把她淹死在海里的一次阴谋；为此造了一只船；阿格里披娜在阴谋中幸免于难；激怒的尼禄把米塞努姆的舰队司令官阿尼凯图斯派去杀死了她。

第11—12章：尼禄致书元老院为这一谋杀辩护；对诸神所作的祈求；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在激怒之下走出元老院。

第13—16章：尼禄不顾一切地胡作非为；他驾驶马车，强迫世家子弟登台表演；他本人也登台表演、作诗。

第17章：努凯里亚和庞培两地居民之间的一次可怕的摩擦。

第18—19章：库列涅人在元老院所作的怨言；著名演说家多米提乌斯·阿菲尔和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之死；他们的性格。

第20—21章：尼禄规定的每五年举行一次的赛会；他对这一规定的意见。

第22章：彗星预示政府的更迭；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被放逐。

第23—26章：科尔布罗在亚美尼亚的明智而又勇敢的行动；他先后攻克了阿尔塔克撒塔和提格拉诺凯尔塔，并使提格拉尼斯登上了亚美尼亚的王位。

第27章：亚细亚的城市拉欧狄凯亚被地震摧毁；罗马当局对移民地的不慎重而又不策略的治理。

第28章：皇帝决定了行政长官的人选。

第29—39章：不列颠的一次大规模叛乱；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被派出去统率军队；他攻占了莫纳岛并摧毁了圣林；但当他不在那些地方时，对罗马人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屠杀；行省几乎失守，但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又收复了这地方；他打败了布狄卡，进行了大屠杀。

第40—45章：罗马的长官被他的一名奴隶杀死；元老院就主人被杀死时全体奴隶都要偿命的问题展开辩论。

第46—50章：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被定罪；美米乌斯·列古路斯之死；他的性格；尼禄奉献一座大竞技场；恢复大逆法；行政长官安提司提乌斯因为写了一首诗讽刺皇帝而受到追究；元老院想对他处以极刑；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反对这一动议；大部分元老同意他的意见。

第51章：布路斯去世；举国哀悼。

第52—56章：陷害塞内加的企图；他的敌人在皇帝面前诋毁他；他同尼禄见面：他的发言和尼禄的回答。

第57—59章：提盖里努斯受宠；出于他的意思，苏拉在马赛被杀，普劳图斯在亚细亚被杀。

第60—65章：尼禄驱逐了他的妻子屋大维娅，娶了波培娅；民众的骚乱；通过尼禄的收买，阿尼凯图斯承认自己和屋大维娅通奸；尼禄把她放逐到庞达提里亚岛，随即把她杀死。


第15卷
 记述了从公元62年到65年间的事情。

第1—5章：帕尔提亚国王沃洛吉西斯进攻亚美尼亚；他由于科尔布罗的得体措施而退走了。

第6—17章：尼禄把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派至亚美尼亚单独负起统帅大权；此人的冒失、好虚荣和不懂军事；他和他的军团被包围；科尔布罗前往救援，但为时已晚；帕伊图斯被迫投降。

第18章：战争胜负未决之际，罗马方面已决定修建纪念战胜的设施。

第19—22章：元老院就虚假的过继所进行的辩论。

第23章：尼禄和波培娅生了一个女儿；他的过度的高兴；修造了一些公共纪念物，但无效；婴儿在四个月内死去；她被尊崇为神；为她修建了一座神殿。

第24—31章：帕尔提亚人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宣称有权保有亚美尼亚；使节未获成功即被送回；委托科尔布罗进行战争；他再次进入亚美尼亚；帕尔提亚人大为惊恐；缔结了一项条约，帕尔提亚人同意了和约条件；提里达特斯将把王冠放在尼禄像的脚下，不经尼禄的许可永不再戴它。

第32—34章：阿尔卑斯山附近沿岸诸城市取得拉丁权；尼禄在那不勒斯的舞台上歌唱；他到处胡作非为。

第35—37章：托尔克瓦图斯·西拉努斯被迫自杀。

第38—46章：罗马大火；尼禄有纵火嫌疑；他霸占烧光的土地自用，修建了一所宏伟的宫殿；基督教徒被控纵火，虽系诬陷，但被残酷处死。

第47章：各种异常的朕兆。

第48—55章：一次拥护盖乌斯·披索、反对尼禄的阴谋；一些罗马骑士和元老参加了阴谋；不知阴谋之首倡者为谁；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是坚决的参加者之一；一名被释女奴隶埃皮卡里丝鼓动阴谋者；由于她不谨慎和米利库斯的告密而使阴谋败露。

第56章：阴谋者供出了他们的同谋者；路卡努斯出卖了他的母亲阿奇里娅。

第57—59章：埃皮卡里丝在受到拷问时的坚定态度；法伊尼乌斯·路福斯本人虽参加了阴谋，但却卖力地反对其他阴谋者；一些著名人物被处死。

第60—65章：塞内加受到指控；一名将领被派到他那里去通知指控的细节；他的回答；他接到要他自杀的命令；他的妻子彭培娅·宝琳娜因尼禄的命令而得救；塞内加死于浴室。

第66章：法伊尼乌斯·路福斯受到其余共谋者的控诉。

第67章：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的坚定行动；他对尼禄的无畏的回答；他的死亡。

第68—69章：执政官维司提努斯虽系无辜，但仍有一将领通知他割断脉管。

第70—71章：诗人路卡努斯在背诵自己的诗篇时死去。

第72—73章：尼禄赏赐士兵；元老院召集会议；他们的卑鄙的谄媚行为；下令向诸神奉献供物；以尼禄之名为4月命名。


第16卷
 记述了公元65年和66年的事情。本卷的一部分事情是发生在前执政官任上的。

第1—3章：尼禄妄想在阿非利加发现大量被隐藏起来的财富；原来一个叫凯谢里乌斯·巴苏斯的人在梦的哄骗之下报告了这一秘密，从而使皇帝毫无节制地浪费财富。

第4—5章：每五年举行一次的赛会，尼禄争取歌唱和演说的优胜奖；他登上了公开的舞台；维斯帕西亚努斯（后来的皇帝）害怕尼禄的暗探而留在剧场里。

第6章：波培娅之死；她的葬仪；尼禄发表对她的颂词。

第7—9章：盖乌斯·卡西乌斯和路奇乌斯·西拉努斯被放逐；列庇妲交由皇帝处理。

第10—11章：路奇乌斯·维图斯、塞克司提娅和波利塔被处死。

第12章：5月和6月分别使用克劳狄乌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

第13章：康帕尼亚发生了极严重的旋风；罗马发生瘟疫。

第14—16章：安泰乌斯和欧司托里乌斯被迫自杀。

第17章：安奈乌斯·梅拉（诗人路卡努斯的父亲）、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和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被处死。

第18章：佩特洛尼乌斯的性格。

第19章：他在临死前的行为。

第20章：西里娅因被怀疑发现尼禄暗中的丑行而被放逐。

第21章：尼禄一心想害死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和巴列亚·索拉努斯。

第22章：科苏提亚努斯控诉特拉塞亚。

第23—26章：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指控巴列亚·索拉努斯； 尼禄决定当提里达特斯到罗马接受亚美尼亚王冠时害死特拉塞亚和索拉努斯；特拉塞亚和他的朋友辩论参加元老院的会议是否合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

第27章：元老院四周加设警卫。

第28—29章：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攻击特拉塞亚。

第30—33章：索拉努斯的女儿谢尔维里娅遇到和她父亲相同的危险；她的崇高的辩护；和特拉塞亚一样，二人被定罪；死的方式交由二人自己选择；赫尔维狄乌斯被逐出意大利；蒙塔努斯被控写过一首反对尼禄的讽刺诗；他被赦免，但此后不准担任任何公职；三个告密人埃普里乌斯、科苏提亚努斯和欧司托里乌斯得到丰厚的赏赐。

第34—35章：一位财务官被派去看特拉塞亚自杀；特拉塞亚非凡的行为和他对财务官的忠告。〔此卷后面部分遗失。〕




关于与本书有关的皇帝 家系的若干说明



《编年史》是从提贝里乌斯的统治时期开始叙述的，提贝里乌斯是奥古斯都的养子，而奥古斯都（屋大维）又是以继承优利乌斯·恺撒的事业为号召的，所以我们就从优利乌斯·恺撒介绍起。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约公元前102—前44年）的父亲也叫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母亲是奥列里娅。

恺撒的妻子是科尔涅里娅，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优利娅，优利娅嫁给了格涅乌斯·彭佩乌斯（庞培）。

恺撒有一个姊妹也叫优利娅，她嫁给了玛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他们生了一个女儿阿提娅，阿提娅嫁给了盖乌斯·屋大维。阿提娅和盖乌斯·屋大维生了奥古斯都（屋大维）
 和屋大维娅。

因此，奥古斯都的外祖母是恺撒的姊妹，按亲属关系来说，恺撒是奥古斯都的外舅祖父，而不是一般所误传的外祖父。

奥古斯都先是同司克里波尼娅结婚，奥古斯都是司克里波尼娅的第三个丈夫，但是不久就离婚了。他们生了一个叫优利娅的女儿。

奥古斯都随后又同里维娅结婚，他是里维娅的第二个丈夫。里维娅原来的丈夫是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他们生了提贝里乌斯
 和尼禄·杜路苏斯。提贝里乌斯后来就被过继为奥古斯都的继子。

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先是嫁给盖乌斯·玛尔凯路斯；玛尔凯路斯死后，她又嫁给安托尼乌斯。她和玛尔凯路斯生了一男二女：玛尔库斯·玛尔凯路斯、大玛尔凯拉和小玛尔凯拉；后来又和安托尼乌斯生了两个女儿：大安托尼娅和小安托尼娅。

安托尼乌斯在和屋大维娅结婚之前，曾和富尔维娅结婚（他是富尔维娅的第三个丈夫）。

屋大维娅和安托尼乌斯所生的女儿小安托尼娅嫁给了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和里维娅二人所生的儿子尼禄·杜路苏斯（提贝里乌斯的兄弟）。小安托尼娅和尼禄·杜路苏斯二人生了日耳曼尼库斯
 和克劳狄乌斯
 。

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结婚。阿格里披娜
 则是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嫁给玛尔库斯·阿格里帕之后所生的。

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的子女有下列数人：

（1）尼禄·恺撒（他娶了里维娅·优利娅）

（2）杜路苏斯·恺撒（他娶了埃米里娅·列庇妲）

（3）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日耳曼尼库斯
 （即继提贝里乌斯为皇帝的卡里古拉
 ）

（4）阿格里披娜
 （她后来嫁给了他的叔父皇帝克劳狄乌斯）

（5）杜路西拉（她嫁给了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古努斯和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

（6）优利娅·里维拉（她嫁给了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

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和阿格里帕所生的子女除了阿格里披娜（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之外，还有下列数人：

（1）盖乌斯·恺撒（他娶了里维拉，里维拉则是尼禄·杜路苏斯和小安托尼娅二人所生的女儿，克劳狄乌斯的姊妹）

（2）路奇乌斯·恺撒

（3）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

（4）优利娅（她嫁给路奇乌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后，生了儿子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和女儿埃米里娅·列庇妲。埃米里娅·列庇妲的女儿优尼娅·卡尔维娜是皇帝维提里乌斯的兄弟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的妻子）

提贝里乌斯的妻子最初是维普撒尼娅·阿格里披娜（玛尔库斯·阿格里帕的女儿），他们二人有一个儿子杜路苏斯，后奉奥古斯都之命，和她离婚而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维普撒尼娅·阿格里披娜则再嫁给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又和他生了五六个儿子。

优利娅在同提贝里乌斯结婚之前，她的第一个丈夫是玛尔凯路斯。玛尔凯路斯是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的儿子，所以是优利娅的表兄弟。玛尔凯路斯死后，她的第二个大夫是阿格里帕，他们生了五个孩子（见上）。提贝里乌斯则是她的第三个丈夫。优利娅的淫乱行为据说是提贝里乌斯退居到罗得岛上去的原因，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把她放逐出罗马。

再说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和安托尼乌斯之间所生的女儿大安托尼娅。大安托尼娅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埃诺巴尔布斯结婚后生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埃诺巴尔布斯（还有女儿多米提娅·列庇妲）。这就是皇帝尼禄
 的父亲。尼禄的母亲则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和她的母亲是同样的名字）。

尼禄的第一个妻子是屋大维娅。这个屋大维娅是克劳狄乌斯和美撒里娜所生的女儿，但尼禄后来遗弃了她而同波培娅·萨比娜结了婚。这个波培娅是提图斯·欧里乌斯和老波培娅·萨比娜的女儿。她最初嫁给了路富里乌斯·克里司披努斯，后来又嫁给奥托，同时又勾搭上了尼禄。随后就正式嫁给了尼禄。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克劳狄娅，几个月就死了。

不列塔尼库斯也是克劳狄乌斯和美撒里娜二人所生。他是波培娅的兄弟，后来被尼禄毒死。


伽尔巴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的父亲是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母亲是穆米娅·阿卡伊卡。


维斯帕西亚努斯
 （提图斯·佛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的父亲佛拉维乌斯·撒比努斯是一个包税人。维斯帕西亚努斯是被尼禄派到东方去对犹太人作战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
 和多米提安
 都做过皇帝，构成罗马帝国史上的所谓佛拉维乌斯王朝。而从奥古斯都经提贝里乌斯、盖乌斯（卡里古拉）和克劳狄乌斯到尼禄，在罗马帝国史上，则称为优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伽尔巴、奥托和维格里乌斯三人当政时间则是内战时期。




东方两王国的世系



帕尔提亚诸王



	普拉提斯四世
	前37—前32



	提里达特斯二世
	前31—前25



	普拉提斯五世（普拉塔凯斯）
	前2—公元4（或6）



	欧洛狄斯三世
	统治时期在公元7年前后



	沃诺尼斯一世（罗马指定）
	8（或9）—11（或12）



	阿尔塔巴努斯三世
	11（或12）—38



	普拉提斯六世（罗马指定）
	35



	提里达特斯三世（罗马指定）
	35—36



	？琴那木斯
	37



	哥塔尔吉斯二世
	38—40



	瓦尔达尼斯一世
	38（或40）—45（或46）



	哥塔尔吉斯二世（复位）
	45（或46）—51



	美赫尔达特斯（罗马指定）
	49



	沃诺尼斯二世
	51



	沃洛吉西斯一世
	51—77



	瓦尔达尼斯一世之子
	55—58




亚美尼亚诸王



	阿尔塔瓦斯德斯一世
	前56—前34



	阿尔塔克西亚斯二世
	前33—前20



	提格拉尼斯二世（罗马指定）
	前20—前7



	提格拉尼斯三世和埃拉托王后
	前7—公元2



	阿尔塔瓦斯德斯二世（罗马指定）
	前3—前1



	阿里奥巴尔扎尼斯（罗马指定）
	公元2—4



	阿尔塔瓦斯德斯三世（罗马指定）
	4—6



	提格拉尼斯四世（？来自犹太）（罗马指定）
	约在6—12之间



	埃拉托王后 在提格拉尼斯四世前后进行过短期的统治



	虚位时期
	？—12



	沃诺尼斯（来自帕尔提亚王位）
	12—16



	欧洛狄斯
	16—18



	阿尔塔克西亚斯三世（来自本都）（罗马指定）
	18—34



	“阿尔撒凯斯”
	34—35



	欧洛狄斯（复位）
	35



	米特利达特斯（来自伊伯利亚，罗马指定）
	35—37



	虚位时期（帕尔提亚太守戴莫纳克斯）
	37—41



	米特利达特斯（罗马指定复位）
	41—50年代初期



	拉达米司图斯（来自伊伯利亚）
	50年代初期两次短期的统治提里达特斯



	提里达特斯
	统治时期从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中间有间断



	提格拉尼斯五世（来自犹太）（罗马指定）
	60前后进行过短期的统治



	虚位时期（罗马占领时期）
	63—66



	提里达特斯（罗马指定复位）
	66—？




色雷斯诸王



	莱美塔尔凯斯一世
	前11—公元12



	西色雷斯
	东色雷斯



	列司库波里斯二世12—19
	科提斯四世12—19



	莱美塔尔凯斯二世19—40
	〔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摄政〕


	
	莱美塔尔凯斯三世


	
	37（或38）—46







编年史





第一卷 
 

注







（1） 
 

注



 罗马最初是在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城邦。路奇乌斯·布鲁图斯制定了自由的政体和执政官当政的制度。独裁官的制度始终是一种应急之策；十人团的权限不能超过两年，军团将领所掌握的执政官的权力也不能长久。秦纳和苏拉的专制统治时期都不长；庞培和克拉苏斯的大权很快就转入恺撒之手，接着列庇都斯和安托尼乌斯的军权也就归奥古斯都掌握了。奥古斯都则以普林凯普斯 
 

注



 的名义把在内争中被搞得残破不堪的国土收归自己的治下。著名的历史学家已把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光荣和不幸载入史册。甚至奥古斯都当政的时期也不乏出色的作家为之执笔；但阿谀奉承之风一旦盛行起来，历史学家便不敢再动笔了。提贝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历史都是人们在他们炙手可热时怀着惶恐心情胡编乱造出来的，而在他们死后撰述的作品，又受到余怒未消的愤恨情绪的影响。因此我想稍稍谈一下奥古斯都，特别是他当政的后期，然后再来谈提贝里乌斯及其继承者的当政时期。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实际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2）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横死以后，共和国已丧失了武装力量；庞培在西西里已被击败， 
 

注



 列庇都斯已被排除，安托尼乌斯已被杀死，到了这时，甚至优利乌斯的一派，除恺撒（即屋大维——中译者）本人外再也没有别的领导者了。屋大维放弃了三头之一的头衔，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执政官，只要有保护普通人民的保民官的权力便感满足。他首先用慷慨的赏赐笼络军队，用廉价的粮食讨好民众，用和平安乐的生活猎取世人对他的好感。然后再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元老院、高级长官乃至立法的职权都集于一身。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 
 

注



 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 法制对于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

（3）奥古斯都这时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提拔他姊妹 
 

注



 的儿子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 
 

注



 这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担任祭司和高级营造官 
 

注



 ，又使那虽非贵族出身但精通军事，并曾协助他打过胜仗的玛尔库斯·阿格里帕享受了两次连任执政官的荣誉；稍后，在玛尔凯路斯死后，他又选阿格里帕为自己的女婿。他使他的继子（他妻子的儿子——中译者）提贝里乌斯·尼禄和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两人 
 

注



 都取得统帅（imperator）的称号。他虽然这样做了，其实家里人数仍然未变：因为他已经过继了阿格里帕的两个儿子盖乌斯和路奇乌斯 
 

注



 到自己家里来。尽管他装出不愿这样做的样子，他心里却极想使他们甚至在他们还未成年的时候就为他们保留执政官的职位并取得青年元首 
 

注



 的称号。阿格里帕死了。路奇乌斯·恺撒和盖乌斯·恺撒跟着也相继丧命。路奇乌斯死在他到西班牙军队那边去的途中，盖乌斯则是在从亚美尼亚回来的道上因伤致死的。他们的死亡或许是因为他们两人天生短命，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继母里维娅下了毒手。杜路苏斯早就死了，继子当中只有尼禄一人活了下来。他成了全国瞩目的中心人物。他是奥古斯都的继子，与奥古斯都共同治理帝国，分享保民官的权力，并且有机会在全军面前显示自己的风采。不过和先前不同的是，这次并不是由于他母亲的暗中策划，而是她公开这样要求的。里维娅把上了年纪的奥古斯都已经管得这样服服帖帖，她竟然把他仅有的一个未死的外孙放逐到普拉纳西亚岛 
 

注



 去。尽管这个外孙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没有什么优点可说，尽管他蛮勇甚至到粗野的程度，但他在外面却没有什么秽行丑闻。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却要杜路苏斯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领导莱茵河一带的八个军团，并且命令提贝里乌斯过继日耳曼尼库斯为继子，尽管提贝里乌斯自己家里已经有了一个业已成年的儿子。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在继承方面多一层保证。

这时除了对日耳曼人的引人注目的战事以外，别的战争都结束了。进行这场战争与其说是要扩充帝国的疆土或是要取得什么切实的利益，却毋宁说要为克温克提里乌斯·伐鲁斯的军队的惨败湔雪耻辱。 
 

注



 国内是平静无事的。官吏的称号仍旧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年青一代的人都是在阿克提乌姆一役战胜之后出生的。甚至老一辈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在内战时期诞生的；剩下来的人又有谁是真正看见过共和国的呢？

（4）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只要奥古斯都还年富力强，足以维持他本人、他全家，以及全国的和平，那么人们在当前就不会有什么忧愁。但是当他年老多病、体力不支、大去之日不远，而人们的新希望初露之时，一些人就开始闲谈自由的幸福了；更多的人则担心会爆发战争；还有一些人却又希望发生战争； 大多数人只是交换一些贬损未来统治者的流言飞语：“性情粗暴的阿格里帕一受到屈辱就会发火；这样的人就年龄和经验而论都担不起统治帝国这一重任。提贝里乌斯·尼禄正当壮年，久经沙场，但却有克劳狄乌斯家族那种古老的、与生俱来的傲慢习气，此外他还流露出一些残忍嗜杀的迹象，尽管他自己尽力想抑制它们。他从一降生，就是在皇室的环境中抚养大的。他年轻时，脑子里想的全都是执政官的职位和凯旋之类的事情。甚至在他居住于罗得岛的那几年里 
 

注



 ——表面上是退隐，实际上是被放逐——他心头充满了愤懑、伪善，并且暗纵情欲。人们还谈到他母亲的种种女人任性表现。这样看来，他们就一定要做一个女人和两个小伙子 
 

注



 的奴隶了！这几个人目前还只是在全国实行压制，但到最后会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的！”

（5）正当人们谈论着这一类话题的时候，奥古斯都的病情更加恶化了。有些人怀疑是他的妻子在暗中捣鬼。因为外边传说，几个月之前，在只有少数心腹知悉的情况下，皇帝由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陪同乘船到普拉纳西亚岛去看阿格里帕。据说两个人见面时都动了感情，并痛哭了一场，因此这个年轻人看来就很有希望被接回他的外祖父家中去。玛克西姆斯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玛尔奇娅，玛尔奇娅又告诉了里维娅。恺撒（即奥古斯都——中译者）知道消息泄露的情况；不久之后，玛克西姆斯就死了，他可能是自杀的；据说玛尔奇娅在丈夫的葬仪上哭着责怪自己，说正是她本人断送了丈夫的性命。且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吧，提贝里乌斯几乎是在他刚刚到达伊里利库姆之后，立刻就被母亲的一封急信召了回来。在他到达诺拉时，他看到的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奥古斯都，这一点已无法确定了。原来皇帝的行宫和附近的街道都已经给里维娅的卫队严密封锁起来了。使人乐观的消息不时地发布出来，最后，危急的局势决定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两件事情在一个通告上同时发表：奥古斯都逝世，尼禄（即提贝里乌斯——中译者）继位。 
 

注





（6）新皇帝继位后所犯下的头一件罪行就是杀死了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之下受到一个硬干到底的百人团长的进攻时，尽管他手里没有武器，却不是那么容易地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的。提贝里乌斯在元老院里根本没有提这件事情。他借口这是他父亲奥古斯都的命令； 他说他父亲曾指令负责监视阿格里帕的一位军团将领在他（指奥古斯都——中译者）一去世的时候，立刻把阿格里帕杀死。毫无疑问，奥古斯都对这个年轻人的品行不断进行的严厉责难，曾促使元老院作出了放逐他的决定。但另一方面，他却从不曾冷酷无情到要杀死他自己的亲人的程度；而且，为了使自己的继子减轻顾虑而把自己的外孙杀死，这种事情也令人难以置信。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提贝里乌斯出于恐惧而里维娅出于继母的憎恶，这才赶忙杀死他们所怀疑和讨厌的青年人。但是当百人团长向提贝里乌斯作例行的军事报告，说他的命令业已执行的时候，他却说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命令，并且表示干这件事的人必须向元老院说明自己这一行动的理由。皇帝的心腹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 
 

注



 听到了皇帝讲的这些话。他参与过宫廷的机密，而且又正是他把这个命令传达给那个军团将领的；故而他害怕他本人会受到这件事的牵累，因为无论他讲真话还是说谎话，对他都同样十分危险。因此他就劝里维娅最好不要把宫闱秘事、朋友们出的主意以及军队干的事情声张出去。他还要她注意不要使提贝里乌斯把任何事情都交给元老院，从而削弱了皇帝的权力。克利司普斯指出，专制统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大家只对统治者一个人负责，这样事情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7）但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虚伪，越是急不可待地想当奴才；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皇子的登极表示不当的忧郁。他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执政官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和塞克斯图斯·阿普列乌斯二人首先向提贝里乌斯恺撒宣誓效忠。然后在这两位执政官的面前，由近卫军长官塞乌斯·斯特拉波和粮务长官盖乌斯·图尔拉尼乌斯宣誓效忠。再后是元老、士兵和普通人民。提贝里乌斯不管做什么事情，总是要执政官先提出来，仿佛过去的共和国依然存在，而他本人还不能肯定是否应当掌握统治大权似的。甚至在发布敕令召集元老到元老院开会时，他所使用的也只不过是他在奥古斯都时期取得的保民官的权力。他的敕令的内容十分简洁，措辞也非常谦逊：“他（提贝里乌斯，本书直接引语中的‘他’，往往指说话者自己。——中译者）想和元老们商量料理父亲后事的问题，而他又不能不守在他父亲的遗体的旁边。这是他敢于执行的唯一的国家大事。”尽管在口头上是这样讲，在奥古斯都逝世的时候，提贝里乌斯就以统帅的身份向近卫军发布了口令；他拥有哨兵、卫士等等宫廷的一套人马；他到广场和元老院去的时候都有士兵卫护着；他写信给军队时所用的口吻，俨然是已经做了皇帝。只有在元老院里讲话时，他多少还露出一些犹豫的神气。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于日耳曼尼库斯还有所顾忌：要知道，日耳曼尼库斯这时在国内声望极高，又有许多罗马军团和行省的大批辅助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他害怕日耳曼尼库斯会立刻夺取帝位，而不愿在那里等待将来再传给自己。此外，提贝里乌斯为了猎取舆论对他的好感，还想要人们把自己看成是奉国家之召而被推选出来，并不是由于奥古斯都的妻子暗使阴谋和奥古斯都在晚年收养了他。后来我们才看到，他之所以忸怩作态还有一个原因：他想了解贵族们的心思，他一直把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曲解成是犯罪行动，并且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8）在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只许人们讨论奥古斯都葬仪的问题。维司塔贞女 
 

注



 首先把皇帝的遗嘱拿了出来，遗嘱指定提贝里乌斯和里维娅为继承人，里维娅被过继为优利乌斯家族的一员，并被加上奥古斯塔的尊号。他提出了他的孙子和重孙作为第二亲等的继承人。奥古斯都指定了一些显要贵族为第三亲等的继承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实是他所讨厌的，他这样做，目的不外是想在身后受到赞扬罢了。他的遗产的数目并不超过罗马的普通公民的水平，如果不把他赠赐的钱计算在内的话。赠赐的钱分配如下：给国家和人民的是四千三百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近卫军士兵每人一千谢司特尔提乌斯，驻在罗马的士兵每人五百，罗马的军团士兵或辅助步兵中队 
 

注



 的士兵每人三百。

有关葬仪问题的讨论随即开始了。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和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两个人的意见最为引人注意。伽路斯建议葬仪的行列应当穿过一座凯旋门，阿尔伦提乌斯建议在遗体前面应当用一列牌子标明奥古斯都生前所通过的一切法律和征服的一切民族的名称。瓦列里乌斯·美撒拉 
 

注



 则建议每年人们都要向提贝里乌斯重新宣誓效忠。当提贝里乌斯问他是不是提贝里乌斯曾授意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时候，美撒拉就说这完全是他自己的意思，并且表示，只要是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他永远是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会跟在任何人的后面跑，即使这样做会得罪别人也在所不惜。其实，他说这番话，正是留传下来的一种谄媚方式。元老院嚷嚷说，要由元老们把奥古斯都的遗体抬到火葬堆上去。恺撒 
 

注



 以傲慢的但又温和的言辞免除了他们这项义务，并且发布敕令，告诫人民不要强求在罗马广场上火葬奥古斯都，免得像先前为圣优利乌斯（即优利乌斯·恺撒——中译者）举行葬仪时，由于人们过分热心反而惹起了不少麻烦。敕令规定火葬将在奥古斯都生前指定的葬地玛尔斯广场举行。 
 

注





在举行葬仪的这一天，军队全部处于武装戒备状态。这种情况引起了亲眼看过或是听老一辈的人们谈过刺杀恺撒那一天的情况的人们的嘲笑：在人们新受奴役而恢复自由的行动又极不顺利的那一天里，独裁者恺撒的被刺 
 

注



 在一些人眼里就成了极为可怕的罪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却又成了极其光荣的功勋。“这个年老的专制君主尽管统治了很久，甚至能在事先注意到使他的继承者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国家，却仍然需要军队的卫护，来保证葬仪的平安无事！”

（9）大家的谈论中心转到奥古斯都本人身上来了。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的是那些无关紧要的情节，比方说，他取得皇帝大权的日子和他去世的日子是相同的；他和他的父亲屋大维 
 

注



 一样，死在诺拉的同一所房子的同一间屋子里等等。关于他担任执政官的次数（这等于瓦列里乌斯·考尔武斯和盖乌斯·马利乌斯二人担任次数总和 
 

注



 ），关于他在连续三十七年中间保持着保民官的权力，关于他二十一次取得统帅的头衔，关于其他的得过多次的或新的荣誉，人们谈论的也很不少。有见识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颂扬他或责难他。有些人认为，“对继父的孝心和当时法纪废弛的国家紧急情况，驱使他发动了内战——而人们在发动或进行内战时是不能考虑手段问题的。为了追究谋杀他继父的凶手，他向安托尼乌斯、向列庇都斯作了许多让步。当列庇都斯上了年纪，变得懒散起来而安托尼乌斯也放纵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对于这个陷于混乱的国家来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由一个人来全权统治。不过他在治理国家时并不是使自己成为专制君主或是独裁官，而是创立了普林凯普斯的名义。帝国的藩篱是海洋或遥远的河流。军团、行省、舰队、全部行政机构的统治权都已集中起来。罗马公民有法律保护，同盟城市的人们受到尊重。罗马城本身被装点得极为壮丽豪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极少。只有在要保证全国人民的安宁时才这样做。”

（10）但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一些人认为，“对继父的孝心和国家的危急情况，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说老实话，屋大维正是为了取得统治大权，才用金钱的赏赐刺激老兵，在尚未成年而且还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的时候便征募了一支军队，贿买了一位执政官 
 

注



 的军团，并装出要倒向塞克斯图斯·庞培一面的姿态。继而在他通过元老院的命令夺取到行政长官的身份和权力之后，两位执政官盖乌斯·维比乌斯·庞撒和奥路斯·希尔提乌斯就死了。 
 

注



 这两个人或许是死在敌人的手里，或许是被谋害致死的：庞撒的伤口给撒上了毒药，希尔提乌斯则是被自己手下那些受到恺撒教唆的士兵杀死的。不管怎样，两位执政官的军队都转到他手里来了。他并且迫使内心不愿意的元老院任命他担任执政官，而交给他用来制服安托尼乌斯的军队，却被他用来反对共和国了。公民的公敌宣告（proscriptio）和土地的分配 
 

注



 ，甚至连执行这些任务的人也不赞同。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的丧命还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而自食其果（尽管按道理讲，私人之间的仇恨应当让位给公众的利益），然而塞克斯图斯·庞培却受了一项虚伪的和约 
 

注



 的欺骗，列庇都斯受到了一种虚假的友谊的欺骗，继而安托尼乌斯则受到塔伦特和布伦地西乌姆条约 
 

注



 的引诱，又惑于屋大维把自己的姊妹嫁给他，结果却为着这一骗人的裙带关系断送了性命。在这之后，和平的的确确是建立起来了，但这是血腥的和平：在这段时期里，洛里乌斯 
 

注



 和伐鲁斯遭到了惨败，瓦罗·埃格纳提乌斯和优鲁斯在罗马被处死。” 
 

注



 人们在谈论时也没有把他家里的事情放过去：他诱拐过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妻子；他向祭司们提出过一种令人发笑的问题：她在怀有身孕而尚未分娩的时候，结婚是否合法；维狄乌斯·波里欧 
 

注



 胡作非为；最后，还有里维娅，她作为一个母亲，是国家的祸害，而作为一个继母，却又是恺撒一家的祸害了。 
 

注



 人们还议论说，奥古斯都要求国人在神殿中给他设立神像，受祭司和僧侣的膜拜，这样一来，他就把罗马人对诸神的崇拜几乎全部抹杀了！ 甚至他过继提贝里乌斯为自己的继承人，这都不是因为他个人喜欢提贝里乌斯，也不是从国家的利益着眼。他已经看透了提贝里乌斯内心的横傲和残忍，因此他就想选一个极坏的继承人，以便在对比之下，可以特别增加他本人的荣誉。原来在几年之前，当奥古斯都向元老们请求把保民官的权力重新授予提贝里乌斯的时候，他就在作为祝词的一次发言中提到了提贝里乌斯的品行、衣着和习惯，这些话看起来是对缺点的辩解，但是在骨子里却是一种责难。

奥古斯都的葬仪总算顺利地过去了。奥古斯都随即被元老院宣布为神，元老院并且决定用一座神殿来奉祀他。

（11）在这之后，提贝里乌斯就成了人们恳求的对象。他在元老院发言时，对于帝国的伟大和他本人因能力薄弱而感到的信心不足作了各种各样的说明。他说，“只有圣奥古斯都的智慧才配得上这样一副沉重的担子。当他奉奥古斯都之召前来同他分掌大权的时候，他本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深知治理国家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需要碰运气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在一个要依靠许多杰出人物来维持的国家里，这些人不应当把全部责任推到任何个人的身上去。如果一些人共同协力的话，那么国家的治理就要容易多了。”不过，诸如此类的话说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没有说服力。而且提贝里乌斯的讲话方式，甚至在他不是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时，也永远是曲曲折折、吞吞吐吐，永远是晦涩难解的。这或许是出于他的本性，或许是由于习惯。既然现在他尽力不使自己的真实感情有丝毫流露，因此他的话就变得更加暧昧、含混、不可捉摸了。可是元老们害怕的却正是皇帝看出他们似乎已猜透了他的心思，于是他们就纷纷悲叹、痛哭并祈求起来。他们向上苍和奥古斯都的神像伸手祷告，又匍匐在提贝里乌斯本人面前乞怜。而就在这时，他下令取出并宣读一个文件 
 

注



 。这个文件是全国实力的清单。文件里列举了正规军队和辅助军队的人数，海军实力；罗马保护下的王国和行省的数目，直接的和间接的税收；必要的开支和例行的赏金。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奥古斯都亲手定的，最后他还附上一个条款，这就是帝国的疆土今后不许再加扩充。这或许是因为他害怕危险，或许是由于他的忌妒。 
 

注





（12）到了这时，元老院就更降一格，提出了最卑鄙的恳求。这时提贝里乌斯偶然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负起整个国家的重担，但他仍然愿意把分配给他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担任起来。于是阿西尼乌斯·伽路斯 
 

注



 就问道：“恺撒，请问，你希望把哪个部门的工作分配给你呢？”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使他一时茫然不知所对。他沉默了一会儿，定了定神，回答说，他宁愿把全副重担都卸下来，因为对于这副重担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工作，无论是接受或是推辞，他都深感踌躇。伽路斯从提贝里乌斯的面色猜出他很不高兴，于是就辩解说，他向提贝里乌斯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他把那不可分割的职权分出来，而是想要他亲口承认，国家乃是必须由一个人来统治的一个有机整体。接着伽路斯就颂扬了奥古斯都，并且请求提贝里乌斯不要忘记他自己过去的胜利，以及在没有战争的那许多年代里他的辉煌业绩。不过他却未能平息皇帝的怒气：自从伽路斯和他的前妻维普撒尼娅 
 

注



 即玛尔库斯·阿格里帕的女儿结婚以来，提贝里乌斯就一直对伽路斯怀恨在心，因为他的这种做法使提贝里乌斯觉得，他怀有臣民所不应有的野心，而且他保有和他的父亲阿西尼乌斯·波里欧同样的蛮勇气质。

（13）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接着发言；他发言的意向与伽路斯的发言并没有多少不同，因此他也触怒了提贝里乌斯，尽管提贝里乌斯对他并不是一直怀有敌意的。阿尔伦提乌斯引起了他的怀疑，因为这是一个有钱财、有魄力、才华出众、素孚众望的人物。原来奥古斯都在逝世前的谈话中论及哪些人有能力担任，但是不想担任皇帝，哪些人有这样的野心，但又不配担任皇帝，或哪些人适于担任皇帝而又有这样的意图担任皇帝的时候，他评述说，玛尼乌斯·列庇都斯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不想担任；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在那里跃跃欲试，可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配得上这个地位，而且在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他会冒险一试的。关于前面两个人的名字，大家的说法没有争论，但关于后面的那个人，有些人认为奥古斯都说的是格涅乌斯·披索，而不是阿尔伦提乌斯。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除去列庇都斯以外，不久都在提贝里乌斯的主使之下借着不同的罪名铲除了。 
 

注



 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和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也引起了提贝里乌斯的猜忌。原来哈提里乌斯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恺撒啊，你到底要使国家多长时间没有首脑呢？”司考路斯则说过这样的话：既然提贝里乌斯从来没有用自己的保民官的权力否决过执政官的建议，因而人们便很有可能指望元老院的请求都会实现。提贝里乌斯立刻就把哈提里乌斯痛斥了一顿。对于司考路斯，他的怒气就更难平息了，但是他当场并没有讲什么话，而是暂时地把司考路斯放了过去。提贝里乌斯终于对这一片喧闹和个人的请求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就一点一点地让步，不过还不是让步到接受统治大权的程度，而是让步到不再拒绝和让大家再作恳求。大家都知道，哈提里乌斯到宫殿里去向皇帝请罪的时候，看到提贝里乌斯正走过来，他便跪倒在提贝里乌斯的跟前，但是他几乎给卫士们杀死，因为提贝里乌斯也趴倒在地上：这或是出于偶然，或是因为哈提里乌斯用手拽了他一下。这位伟大的公民虽然冒了很大的危险这样做，但是皇帝的心并没有软下来，最后哈提里乌斯只得去恳求奥古斯塔——这是里维娅现在的称呼——而通过她的迫切恳求，哈提里乌斯才算保全了性命。

（14）奥古斯塔也是元老院大事谄媚的一个对象。有些人建议给她加上“太后”的尊号；有些人建议给她加上“国母”（mater patriae）的尊号；但大多数的人则认为应把“优利娅之子”这个头衔加到恺撒（Caesar）的名字里面去。不过提贝里乌斯却说，公众给予妇人的荣誉必须有个限度，而对于人们加到他本人身上的荣誉，他也同样要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实际上他却是多疑而忌妒心很重的，他认为提高一个妇人的地位是对自己的威信的一种贬损。他甚至不允许她有一名侍从，也不同意修建一座纪念过继的祭坛 
 

注



 ，或给她以诸如此类的其他荣誉。但是他却为日耳曼尼库斯·恺撒请求授予总督的权力， 
 

注



 并且派出一个使团把这些权力授给他，同时还安慰日耳曼尼库斯，要他为奥古斯都的去世而节哀。提贝里乌斯并没有为杜路苏斯 
 

注



 提出同样的请求，因为这时杜路苏斯正在罗马，准备担任下一任的执政官。

提贝里乌斯指定了十二个人候选行政长官，这个人数是奥古斯都生前规定的。尽管元老院请求他增加候选人的数目，但是提贝里乌斯却发誓说，他绝不增加人数。

（15）选举 
 

注



 现在第一次从玛尔斯广场转到元老院来了。在此以前，最重要的选举虽然都由皇帝一人裁决，但有一些还是由各特里布斯（Tribus）斟酌决定的。人民对于自己被剥夺了这种权力，除了嘟哝几句之外，并没有表示抗议。元老院从此之后不必再去收买或乞求选票，所以很欢迎这种变革。提贝里乌斯则答应推荐候选人不超过四名， 
 

注



 但一经指定别人便不得拒绝或有人与之竞争。与此同时，几位保民官请求允许他们自费举办赛会，赛会即以故去的皇帝的名字为名，并且把这一赛会列入了岁时表，称为奥古斯塔里亚赛会（Augustalia）。不过经过人们的讨论后决定，赛会的费用仍由国库担负。赛会举行时允许保民官在大赛马场中穿凯旋袍 
 

注



 ，然而他们却不准乘坐马车。但是不久，每年举行这种赛会的权力便转到负责审判罗马公民与异邦人之间的争讼的行政长官的手里去了。

（16）以上是罗马城内的情况。现在再谈潘诺尼亚的正规军团里爆发的一次兵变。兵变并不是由于什么新的不满，无非是新皇帝的继位给了他们一种幻想：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非作歹，并且有望在内战中捞一把。在克温图斯·尤尼乌斯·布莱苏斯统率下的三个军团全部驻扎在夏营里。布莱苏斯得到奥古斯都逝世和提贝里乌斯继位的消息，便下令停止日常例行的军务，以便大家表示哀悼或庆祝。从此他们就乱来了，队伍不听命令并且吵吵闹闹，容易受到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煽动者的影响，一句话，他们贪图安逸和享乐，讨厌劳苦和纪律了。军营里有一个叫做佩尔肯尼乌斯的人，早年在剧场里干过领头喝彩的行道，后来才到军队里来当兵，他是个最爱挑拨是非的家伙。为舞台上的优伶捧场的经验使他学会了一套鼓动听众的本领。普通的士兵看到奥古斯都死了，都在担心这会为部队带来什么影响，佩尔肯尼乌斯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一点一点地通过夜间或傍晚的谈话向这些头脑单纯的人做工作。那些比较正派的人都各有去处，这样他就把军队里的渣滓纠合在自己身边了。

（17）最后，行动的时机成熟了——佩尔肯尼乌斯已经拉过来了一批准备和他一道发动兵变的人——于是他就发表一篇正式演说，在演说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像奴隶一样地服从一些百人团长和几个军团将领？如果他们不敢向一个地位还不巩固的新皇帝提出请求或进行武力威胁，那他们在什么时候才敢要求改善现状呢？这些年无所作为，已经造成了够多的错误；在这期间，服役了三四十年的人已是满头白发，其中许多人是身负重伤，肢体不全的。甚至在他们正式退役之后，他们的作战任务还没有了结：那时他们还要作为后备军继续留在营地的军旗之下，以另一个名义受着和先前一样的劳苦。 
 

注



 即使一个人在经历了这样多的危险之后居然还能活下来，他却仍然要给送到边远的土地去，他在名义上是取得一个“田庄”，但实际上却是一块积水的沼泽或荒瘠不毛的山边土地。老实说，当兵这个行道真是又艰苦，又无利可图啊。肉体加上灵魂，一天才值十个阿斯：他们还必须用这点钱来购置衣服、武器、营帐，来贿赂那些残暴的百人团长，以便使他们少分配给自己一点苦差事！ 
 

注



 但是鞭痕加刀痕，严寒的冬天和难熬的夏天，残暴不仁的战争或无利可图的和平，老天在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永远摆脱不掉的。改进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应征入伍时由契约明确规定，饷银是每天一个狄纳里乌斯 
 

注



 ；十六年服役期满之后不得再留为后备军。而且在退役时还应当从他们原来所在的营地领一笔现金的养老金。近卫军士兵的军饷是每天两个狄纳里乌斯，并且是在十六年服役期满后回家。但近卫军士兵比你们需要冒更多的危险吗？警卫着罗马城确实要算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可是他们的任务却是在蛮族中间执行的，而且从自己的营帐中就可以望得见敌人啊。

（18）他的发言中所提出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引起了士兵们的热烈赞同，因为他的话中有某一点说到他们的心坎里去了。这时一些人愤怒地把鞭痕袒露出来，另一些人要人们看他们的灰白头发，大多数人要人们看他们那褴褛的衣衫和裸露的身体。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激昂，最后竟然要求把三个军团合并为一。但是军人之间的相互忌妒使这个建议未能通过，因为每个人都要求把其余的军团合并到自己的军团里面来。于是他们便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这就是把步兵中队的队旗 
 

注



 和军团的三面军旗 
 

注



 都并排地立在一起。同时为了使这个集合地方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用草根土堆成了一个土台。正当他们忙着运土的时候，布莱苏斯来了。他斥责他们，有时还用力把某些人拉开。他叫道：“把你们的手浸在我的血里吧，杀死你们的将领的罪行总比背叛皇帝的罪行轻一些！如果我活着，我就要使我的军队保持忠诚，如果我被杀死的话，我的死亡会使他们感到后悔的。”

（19）尽管布莱苏斯讲了这些话，土台却仍在不断加高。但是当土台已经堆到齐胸高的时候，布莱苏斯的坚持说服终于发生了效力，士兵们放弃了自己的企图。布莱苏斯随即十分巧妙地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兵变和暴动并不是向皇帝提出自己要求的最好办法。在先前，罗马士兵从来没有向自己的将领提出过这样骇人听闻的建议，他们本身对已故的奥古斯都本人也没有这样做过。而且在皇帝刚刚登极的时候就增加他的麻烦，这种做法也不合时宜。但是，如果在承平时期他们竟然有决心敢于提出甚至内战的胜利者都不敢坚持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又何必诉诸暴力从而破坏纪律原则和服从的习惯呢？他们可以指派一些使节，当着他的面给他们发指令。”于是士兵们便齐声号叫着回答说，应当把布莱苏斯的那个担任军团将领的儿子派去执行这个任务，要求使服军役已满十六年的一切士兵退役；如果这一要求得到满足，他们再委托他提出别的要求。这个年轻人到罗马去以后，军队中就比较平静了。但军队是感到得意的，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统帅的儿子为着他们的共同利益去和皇帝讲话，而这一点清楚地说明，军队的这种成果不是用规规矩矩的办法能够得到的。

（20）在军队发生骚乱之前的这段时期里，有一些小队曾被派到纳乌波尔图斯 
 

注



 去，执行筑路修桥之类的任务。他们一听到在军营中发生变故，立刻便把旗帜扯了下来，劫掠了附近的村庄，甚至纳乌波尔图斯本地。这地方很不算小，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城镇了。那些百人团长制止他们这样做，结果却遭到了嘲笑和侮辱，最后甚至挨了打。使他们最恼火的是营帅 
 

注



 奥菲迪耶努斯·路福斯。他们把他从马车上拖了下来，要他背着行李走在队伍的前面，并且不断地用嘲笑的口吻问他，对于这些重负和令人厌倦的行军，他是否觉得很有味道。路福斯是从一个多年的普通士兵升任百人团长，后来又提拔为营帅的。他一直想把过去那极其严格的军纪重新建立起来，他过去是习惯于干活和受苦的，而正是由于他自己受过苦，因此他对别人也就更加残酷无情。

（21）这群人从纳乌波尔图斯回来后，叛乱又起来了。这附近一带都开始遭受到处抢劫的士兵的蹂躏。为了吓唬一下其他人——当时布莱苏斯还受到百人团长和比较规矩的士兵的服从——布莱苏斯便下令鞭打那些劫掠了最多赃物的士兵，并把这些人关进牢房。当这些人被卫兵拉走时，他们拼命挣扎，抱住旁观者的膝头。他们呼叫他们个人朋友的名字，呼叫他们所属的百人团、步兵中队和军团的名称，他们说所有的人不久都要遭到相同的命运。他们这时还不断咒骂统帅，恳求上苍。他们用一切办法来引起人们的憎恶或同情、惊惶或义愤。很多人跑来解救他们，冲破了牢房，救出了犯人。这样，开小差的士兵和因重罪而被判刑的囚犯就和他们会合了。

（22）大家的情绪从此更加激昂起来了。叛乱找到了新的领导人。一个叫做维布列努斯的普通士兵被一些在布莱苏斯的座坛前面旁观的人抬在肩膀上。骚动不安的人们在好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听见他向人群说：“我知道是你们使得这些无辜的和备受虐待的人们重新得到了阳光和生命；可是谁能够使我的兄弟起死回生，谁能把我的兄弟还给我呢？日耳曼的军队把我的兄弟派到你们这里来讨论我们的共同利益，但是在昨天夜里，他却下令他豢养的那些被他武装起来以屠杀士兵的剑奴把我的兄弟杀死了。 
 

注



 回答我吧，布莱苏斯，你把他的尸体抛到什么地方去了？即使是敌人，也不会不给他一个葬身之地吧！等我尽情地拥抱了他的尸体和尽情地痛哭他一场之后，那么就叫他们把我也杀死了吧。但是请在这里的同伴们把我们埋葬入土，因为我们不是由于犯罪，而是为了为军团的利益才送掉性命的。”

（23）为了使自己的话更能激发听众的情绪，维布列努斯大声哭泣，捶面捶胸。然后他把用肩头抬着他的人们猛力推开，一直冲到前面去，跪在人们面前一个一个地恳求。他的话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同情和愤怒，结果一部分人把布莱苏斯豢养的剑奴抓了起来，给他们带上了镣铐。还有一部分人捉起了布莱苏斯家中的其他人。再有一部分人则四出寻找尸体。老实说，如果不是人们很快就弄清楚下列情况：没有发现什么尸体，奴隶们在受到拷问时仍然否认杀过人，而且维布列努斯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兄弟，那么他们几乎就要把统帅杀死了。实际上，他们赶跑了军团将领和营帅，劫掠了逃跑者的行李。百人团长路奇里乌斯也丧了命。营地里的那些爱开玩笑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再来一个”（cedo alteram），因为每次在他用藤棍 
 

注



 抽打普通士兵背部的时候，他习惯上总是高声呼唤第二个人，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同僚都因为躲了起来才获得了安全。例外的只有优利乌斯·克利门斯被保留了性命，因为叛乱的士兵们认为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他的机智会有一些用处。还应指出，第八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相互间几乎火并起来，因为第八军团要求处死一个名叫西尔披库斯的百人团长，但是第十五军团却出面保护他。最后幸亏是第九军团的士兵一面请求，一面威胁说在不服从时也要使用武力，这才把双方的争吵平息下来。

（24）提贝里乌斯从来就使人难于猜透他的意图，在遇到最不利的消息时就更加隐秘；尽管如此，从潘诺尼亚来的不利消息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杜路苏斯派到出事地点。和杜路苏斯同行的，是一批作为僚属的贵族，还有近卫军的两个步兵中队。杜路苏斯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指示，他到那里将见机行事。选拔出来的精锐士兵使步兵中队大大地加强了它们的正常实力。此外还增添了一大部分近卫军骑兵和精锐的日耳曼军队，这些日耳曼军队在当时乃是皇帝的卫队。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对提贝里乌斯影响很大的人物，这就是埃利乌斯·谢雅努斯，他和他的父亲路奇乌斯·塞乌斯·斯特拉波一道担任近卫军长官；他这次去是担任皇子的顾问，并且使同行的其他人等记住他们怎样才能得到奖赏，怎样又会受到惩罚。 
 

注



 当杜路苏斯快到的时候，军团的士兵们都前去迎接他；这种做法在表面上是对他的忠诚；但是这时人们并没有平时的那种欢乐表现，也没有佩戴光彩夺目的装饰品 
 

注



 出来迎接。他们肮脏得使人望而却步，他们的表情只是要说明他们内心的忧郁不快，但实际上，他们却更多地流露出一种阴谋不轨的情绪。

（25）杜路苏斯一进入外层的堡垒，他们就在各个门口设下了哨兵， 
 

注



 并且下令武装的队伍在营地的各个重要地点做好战斗准备。其他的人则全部大批地集结在他的座坛四周。杜路苏斯站着以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叛乱的士兵们一看到在自己的这边有这样多的人，就发出一阵粗暴的喊声。随后他们看到了恺撒，却又颤抖起来。听不分明的私语、粗声厉气的呼号和倏然而止的沉默交互出现，这表明他们心情的矛盾，这种矛盾心情使得他们一时感到害怕，一时又使别人感到恐怖。但杜路苏斯终于在喧嚣声稍微平静的时候，宣读了他父亲写的一封信。信里说，对于在多次战役中和他共过患难的英勇的罗马军团， 
 

注



 他本人是特别关心的，等他的悲痛情绪镇定下来以后，他将立即把他们的要求提交元老院。目前，他先把他的儿子派到这里来，以便立刻答应可以当场作出的任何改革。其他各项则必须提交元老院定夺，而他们应当知道，元老院是既能慷慨应允，又能严词拒绝的。

（26）士兵们回答说，百人团长优利乌斯·克利门斯已经被授权提出他们的要求。于是他开始谈到服役期限为十六年，退役时发给养老金，兵饷每天规定为一狄纳里乌斯，退役后不再被留下来服兵役。杜路苏斯尽力想把事情的解决向元老院和他父亲身上推，说他们一定会作出适当的处理。但是这种说法被士兵们的怒号打断了。他们说，“既然他不能提高他们的军饷，又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一句话，既然他根本没有权为他们做任何一件好事，那么他又何必到这里来呢？苍天可以作证，任何人在这里都有权力随便打人，杀人！提贝里乌斯先前常用的办法是用奥古斯都作挡箭牌来回避军团士兵所提出的要求，现在杜路苏斯又来玩弄这一套把戏了。难道除了他这样的、上有父亲的年轻人之外，就派不出别的人到他们这里来？凡是有关改善士兵处境的事情（而不是其他事情），皇帝就必定要把它交给元老院去处理，这的确是怪事一桩。如果他将这件事交给元老院处理的话，那么在遇到死刑和作战的问题的时候，他也应当征求元老院的意见才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谈赏赐的时候，要由许多人来做主；而在谈惩罚的时候，又不许任何人插手？ 
 

注



 ”

（27）最后他们离开了座坛。他们在路上碰到任何近卫军士兵或杜路苏斯的一个随从人员时，就挥动拳头，打算寻找争吵的借口，以便动用武力。他们最痛恨的是格涅乌斯·楞图路斯，这个人的高龄和军事上的声誉 
 

注



 使得他们相信，由于他对于士兵们的叛乱行为反对最力，他是会加强杜路苏斯的顽固态度的。不久之后，他们就发现他和皇子一道离开：原来楞图路斯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危险处境，正想向冬营走去。叛乱的士兵们于是把他围了起来，问他到什么地方去，是到皇帝那里去，还是到元老院去，再干反对军团士兵利益的勾当？说这话时他们就把他围在中心，开始用石头砸他。一块石头把他砸出了血，他料定性命难保了。就在这时，杜路苏斯的许多卫士为他解了围。

（28）这一夜形势极为险恶，预示第二天将会发生血腥的屠杀，但是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和平。原来月色在澄明的天空中突然变暗了。 
 

注



 士兵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便认为这正是他们当前情况的朕兆：这个光辉暗淡下来的星球正是他们自身斗争的象征，如果月亮女神能重新恢复皎洁的光辉，那么他们目前走的这条路将使他们达到圆满的境地。为了使月亮重新得到光辉，他们敲起铜器，并且把各种号角全都吹了起来。月光亮一些，他们就高兴；月光暗一些，他们就悲哀，最后云层把月亮完全遮住，大家就认为它永远沉没到黑暗之中去了。精神过分激动的人是很容易陷入迷信的，于是他们就哭泣起来，因为无穷的苦难在等待着他们，而他们所犯的罪过竟使得上天都不愿意再看他们了。

杜路苏斯认为必须及时利用形势的这一转变：智者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啊。他下令对军营进行一次巡视。他把优利乌斯·克利门斯和另一位由于某些优秀品质而在士兵中享有威信的百人团长召来，要他们到各个营帐去巡视。他们在卫兵、巡逻兵、守门的哨兵们中间作出暗示，时而鼓励他们，使他们充满希望，时而又用叛乱时会受到的惩罚恐吓他们。“我们要把皇子包围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这场纠纷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是不是要向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宣誓效忠？佩尔肯尼乌斯和维布列努斯会不会把军饷发给士兵，会不会在士兵退伍时把土地分给他们？这两个人最后会不会废黜尼禄和杜路苏斯家族而成为罗马人民的主人？我们虽然是最后一批犯上作乱的人，但怎见得我们就不会是第一批悔改的人呢？集体要求的改革是不会迅速实现的，但个人的好感却容易取得并且是很快能得到报偿的。”在士兵中间讲的这一番话发生了很大的效力。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怀疑，新兵和老兵又发生了裂痕，军团和军团间也不再团结一致了。渐渐地他们的服从的本能又回来了。他们不再去守卫堡垒的门，而在兵变开始时集中到一处的大小旗帜也都又各自送回原来的地方去了。

（29）天亮时分，杜路苏斯召集了一次会议。他讲话的能力虽不高明，却以一种天生的尊严责备了他们过去的行为，但他认为他们当前的做法值得赞许。他说，恫吓和威胁是不能把他吓倒的，但如果他看到他们能重新安分守己，如果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悔改表现，那他就会写信给他的父亲，建议皇帝从宽考虑军团的恳求。他们恳求他这样做，于是小布莱苏斯便再一次接奉使命到提贝里乌斯那里去，和他同行的还有杜路苏斯的一个随行人员、罗马骑士路奇乌斯·阿波尼乌斯和优斯图斯·卡托尼乌斯，后者是一个主力的百人团长。这时人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注



 一种意见是等使节们回来再作定夺，在这期间对士兵们采取宽容的态度，以便取得他们的好感。另一种意见则主张采取比较严厉的办法：“群众总是走极端的，如果不使他们俯首听命，他们就会胡作非为；目前他们既然被镇服下来，那么即使对他们置之不理，也不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既然他们由于迷信而情绪沮丧，则对于统帅来说，为了加强士兵们的恐惧情绪，这时正应当把兵变的罪魁铲除掉。”杜路苏斯的性格倾向于采取严厉的措施。他把维布列努斯和佩尔肯尼乌斯召来，下令立刻把他们处决了。大多数作家的说法是，他们被埋葬在统帅的营帐里，另外的一些人却说他们的尸体被抛到营地外面去，让大家都能看到，以示儆戒。

（30）随后就开始搜捕所有的主要罪犯。有些人盲目地逃出了营地，被百人团长或近卫军士兵发现后杀死了。另一些人却是给他们所在的部队作为忠诚的证明而被交出来的。这年冬天到得特别早，无情的雨又下个不停，士兵们的处境就更悲惨了。他们不能离开营帐集合到一处商量事情，他们几乎不能把队旗保住，使它们不被狂风刮走和洪流冲跑。此外，对于上天的震怒，他们依然非常害怕；他们说，月亮星斗被遮住和这次的狂风暴雨都不是没有缘故的，这是他们的叛乱行为带来的。摆脱不幸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离开这个不吉利的、被罪行玷污了的营地，并且在免除了罪过后各自返回冬营。第八军团首先回去了，第十五军团也这样做了。但是第九军团的士兵却高声坚持等候提贝里乌斯的回音。由于其他的人们都退去了，于是他们索性爽爽快快地做那看来是势所必做的事情了。杜路苏斯看到局势已经相当安定，便不等使节返回就回到罗马去了。

（31）几乎就在同时，而且由于同样原因，日耳曼的军团也发动了叛乱，他们的人数更多， 
 

注



 所以情绪也就更加愤激。他们抱着很大的期望，因为他们知道日耳曼尼库斯·恺撒既然不会容忍另一个人的统治，他是会使自己任凭他麾下那力能横扫天下的军队的摆布的。在莱茵河一带地方有两支军队，盖乌斯·西里乌斯统率着上军，奥路斯·凯奇纳统率着下军。最高统帅是日耳曼尼库斯，他当时正在高卢行省征收财产税。 
 

注



 西里乌斯麾下的士兵对于别人发动的一次兵变只不过是抱着犹疑不定的同情心旁观着，但这时下军群情激昂。最先发动的是第二十一军团和第五军团；第一军团和第二十军团也跟着卷进激流，这两个军团那时都在乌比伊人居住区的边界 
 

注



 的一个夏营里，任务很轻或干脆没有任务。因此，听到奥古斯都逝世的消息，不久前从首都征募来 
 

注



 的那些好逸恶劳、在城市长大的大群新兵就开始影响别人的简单头脑。他们说，“现在，老兵应当要求早已过期的退伍，新兵应当要求提高微薄的饷银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应当要求减轻苦难，对百人团长横加到自己身上的残暴行为进行报复了。”这并不像那次佩尔肯尼乌斯单人独马对潘诺尼亚的军团士兵进行的煽动；他们的这些话也不是说给那些由于身旁有更加强大的军队而深感不安的部队听的。在这次叛乱中可以听到许多呼声：罗马的命运就在他们手里；帝国是通过他们的胜利而成长起来的；历代恺撒僭取了他们的名字！ 
 

注





（32）副帅凯奇纳并没有采取任何对策。叛乱的规模和气势确实把他吓坏了。士兵们怒火万丈，突然抽出剑来向着百人团长们冲了去，这些百人团长从来都是士兵们最憎恨的对象，又总是泄愤的头一批牺牲者。他们把这些百人团长打倒在地，每人鞭打六十，因为每个军团里有六十个百人团，每一鞭子代表一个。在这之后，他们就把那些被打得血肉模糊、四肢折断、有的已不省人事的百人团长抛到堡垒外面，或者投进莱茵河。一个叫谢普提米乌斯的逃到统帅的座坛那里去，匍匐在凯奇纳的脚下，但是人们坚决要求把他交出来，因此他也只好被交出去任凭命运的摆布了。卡西乌斯·凯列亚这个不久之后因为杀死卡里古拉而留名史册的人，在当时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 
 

注



 他拿着剑在截击他的武装人群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军团将领和营帅现在已没有权威了。哨兵、巡逻兵以及当时情况所需要的任何重要职务都由叛乱的士兵们自己指定。对于任何一个细心研究过士兵情绪的人来说，这次叛乱的特别使人吃惊的、严重的不可调和的性质是表现于下述一点：这次叛乱绝不是由少数各不相干的人挑起来的，而是到处都爆发同样的强烈愤怒情绪，或者到处都表现出同样的沉默，他们的行动是同样地坚决、一致，正仿佛有人根据严格的纪律在那里发号施令似的。

（33）我上面已经说过，日耳曼尼库斯这时正在高卢各行省巡视并整顿税收。他在那里听到了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他的妻子是故去的皇帝的外孙女阿格里披娜（她给他生了几个孩子），而他本人又是皇太后的孙子（因为他是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的儿子）。虽然关系是这样，但对于他的叔父和祖母心里恨他这一点他却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憎恶他的理由是不正当的，而正因为是不正当的，所以他们的憎恨就更加强烈。要知道，人们对杜路苏斯记忆犹新，而且大家都相信，如果他当政的话，他一定已恢复了自由制度。于是，人们把这种希望和爱戴的心情，从他身上转到他的儿子日耳曼尼库斯身上来，因为这个年轻人的谦逊的性格和极为平易近人的作风，同提贝里乌斯那种令人无法捉摸的高傲言语和表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女性之间的互相仇视使形势更加紧张：里维娅像个继母似的对于阿格里披娜十分厌恶，动辄发火。阿格里披娜自己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的，虽然她的纯洁心灵和对丈夫的热爱，使她能将自己的反叛精神引导到正当方面来。

（34）不过，日耳曼尼库斯越是接近取得统洽大权，就越是热心地为提贝里乌斯的事业效劳。他要自己，并且要他的属下和比尔伽伊人的城市都向皇帝宣誓效忠。他一听到军团发生叛乱的消息，就火速地赶了回去。他看到士兵都跑到营地的外边来迎接他，眼睛望着地上，看起来仿佛是很后悔的样子。但是当他走到队伍中间，他们就纷纷地向他诉起苦来。有一些人抓住了他的手好像是要亲吻的样子，实际上却是要他把手伸到他们嘴里触一触他们无齿的牙床。再有一些人则要他看到他们那因年老而不能伸直的肢体。他们最后终于杂乱地站在他的四周，准备听他讲话。日耳曼尼库斯却要他们排成队伍，但是他们说，这样站能听得更清楚些。日耳曼尼库斯坚持，无论如何他们也得把他们的队旗立到前面来，以便使他能够识别他们是属于哪些步兵中队的。他们服从了，但是动作慢慢吞吞。日耳曼尼库斯先是衷心赞扬了奥古斯都的功绩，随即提到了提贝里乌斯的胜利和凯旋，并特别赞扬了他率领的这些军团在日耳曼取得的辉煌胜利。 
 

注



 在这之后，他又称赞了意大利的同心协力和高卢行省的忠诚不二，那些地方都没有发生什么骚动或叛乱。

（35）士兵们听着这些话，默不作声或喃喃私语。但是当他谈到叛变，并且问他们那作为士兵本分的服从、他们过去的作为他们的荣誉的纪律都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当他问他们把军团将领、百人团长都赶到什么地方去了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地把外衣脱掉、把自己在战争时的伤疤和鞭痕显露出来，表示指责。他们于是就乱糟糟地喊成一片，向他抱怨豁免任务时的高额费用、饷银的微薄，任务的艰苦，这些任务诸如：修筑堡垒，挖掘战壕，准备粮秣，搜集建筑用的木料和薪柴，还有营地里的其他苦役，这些苦役有些当然是必需的，有些却只不过是用来防止安逸而已。叫喊得最凶的是老兵，他们在列举他们三十多年的兵役的时候，请求他把他们从精疲力竭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不要让他们在过去那样的悲惨环境里了结一生。他们请求他把他们从这种难熬的兵役生活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一贫如洗的生活稍稍得到一些喘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竟然要求圣奥古斯都遗赠给他们的钱， 
 

注



 并且向日耳曼尼库斯表示了自己对他的支持。如果他想取得皇位的话，他们表示他们是准备站到他的一面的。他听了这话之后，立刻从座坛上跳了下来，就好像他已经被这种罪过玷污了似的。他们拿着武器拦住了他的去路，说如果他不回到座坛上，他们就要动武了。但是他说，他宁死也不叛国，于是他抽出腰间挂着的剑来，想刺入自己的胸膛，幸而旁边的人们用力抓住了他的胳臂，这才制止了他这样做。但是外面的密密麻麻的那一群人，而且难于置信的是还有挤到他跟前的几个人，却鼓励他自戕。一个名叫卡路西狄乌斯的士兵竟而把自己的剑拔出来交给他，并且说，“这把剑锋利得多。”甚至在这些失去理智的人的眼里，这样的行动都是野蛮的，不怀好意的，而就在这样一个停顿期间，恺撒被他的友人送回自己的帐营去了。

（36）他们在那里研究了对策。根据报告，叛乱的士兵正在准备派一些说客到上军去，以便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据说他们还打算把乌比伊人的首都 
 

注



 摧毁，而在初次尝过打劫的味道以后，还计划打进高卢行省，蹂躏那些地方。此外还有更多使人感到不安的信息：敌人（日耳曼人——中译者）方面也知道了罗马兵变的事情。如果放弃了莱茵河的防线，敌人是一定要进攻的。可是要把辅助部队和联盟者的军队武装起来，以对付叛乱的士兵，这就等于燃起一场内战了。严厉的手段是危险的，宽容却又是罪恶。完全满足或全部拒绝叛乱士兵的要求，这同样会使罗马遭到极大的危险。在各种意见都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得失之后，便决定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一道敕令，申明凡是服役满二十年的，一律可以退役。服兵役满十六年的则免除日常的服役，但是要留在军中。他们虽无须日常服役，但是却要协助击退敌人的进攻。此外，他们所要求的遗赠不但照付，而且要加倍。

（37）士兵们看出这一切让步不过是应付当前局势的权宜之计，因而要求立刻执行。军团将领们立刻迅速地安排了退役事宜。至于钱的问题，则要等士兵们各自返回他们的冬营之后才能领到。但是第五和第二十一军团拒绝到冬营去，他们要求在夏营这里，立刻用日耳曼尼库斯本人和他的随从人员的私人行囊中把款子筹集起来，并全部付给他们。副帅凯奇纳则率领第一和第二十军团回到乌比伊人的首府。 
 

注



 这是一次很不像样的行军；他们走在大小军旗中间，还夹着他们从统帅手里夺来的钱柜。日耳曼尼库斯到上军去，劝诱第二军团、第十三军团和第十六军团三个军团宣誓效忠，得到他们的赞同，只是第十四军团在开头时有一些犹豫。他们虽然没有提出要求，他却自动地给他们金钱，让他们退役。

（38）可是在卡乌奇人 
 

注



 那里，有一队执行卫戍任务的士兵 
 

注



 是从叛乱的军团那里派出来的，他们想发动新的叛乱，但是这一叛乱由于立刻处决了两个士兵而被镇压下去了。处决的命令是营帅玛尼乌斯·恩尼乌斯发出的，营帅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这样的权力，不过他的这一措施却是有益的。后来兵变的规模越来越大，他就跑开，但是被士兵们发现了。既然躲起来并不能使他得到安全，他就索性壮起胆子来，喊着说他们的行动不是侮辱了他一个营帅，而是侮辱了他们的统帅日耳曼尼库斯和他们的皇帝提贝里乌斯。就在这时，为了镇服反抗者，他便把军旗拿了起来指向莱茵河，宣布说所有擅自离开队伍的人都将被视为逃兵，这样他就把队伍领回了冬营。士兵们这时尽管心中不服，但是已被慑服，不敢轻举妄动了。

（39）就在这个时候，元老院派来的使团已经来到日耳曼尼库斯这里。日耳曼尼库斯这时已经返回了乌比伊人的祭坛 
 

注



 。第一军团和第二十军团正在那里过冬；最近被免除军役的老兵也还留在营地里。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罪行，心里正七上八下，紧张万分，而且还有使他们感到害怕的事情，那就是元老院派来的使团会全部取消他们在叛乱时争得的让步。群众习惯上在这个时候总是爱找替死鬼的，不管这个替死鬼是多么冤枉；于是他们就责怪这一使团的团长、前任执政官路奇乌斯·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说元老院的命令正是在他的倡议之下才发布的。入夜不久，他们开始高声要求拿到存放在日耳曼尼库斯的住所那里的队旗。 
 

注



 他们冲进了日耳曼尼库斯住所的大门，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要他把旗帜交给他们，否则便要处死。稍后，他们在街道上走来走去的时候，遇到了使团的成员；这些成员是在听到骚乱的消息之后，赶到日耳曼尼库斯这里来的。士兵们对这些人倍加侮辱，甚至想把他们杀死，特别是普朗库斯；普朗库斯想保持个人尊严，没有逃走。在这种极端危急的时刻，他只能逃到第一军团的驻地去。他到了那里，就抓住了保存在营地圣所里 
 

注



 的军旗和队旗。如果不是一个名叫卡尔普尔尼乌斯的旗手保护了他，使他免遭毒手的话，罗马人民的使者的鲜血就会在罗马军队的营地里玷污了诸神的祭坛 
 

注



 ，这甚至在敌人之间都几乎是没有前例的罪行。但是在天亮之后，军官、士兵和夜间的种种行为都终于弄清楚了的时候，日耳曼尼库斯便来到营地，命令把普朗库斯请到他这里来，并且要普朗库斯登上座坛。然后他便责怪这种“致命的暴行，并认为它的重新爆发与其说是士兵的愤怒表现，毋宁说是诸神愤怒的表现！”随之他又陈述了使团此行的目的，以忧郁的口吻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使节们应有的权利和普朗库斯本人遭到的严重的、不当的侮辱，而这对于军团来说确乎是一件极不光彩的行为。日耳曼尼库斯几乎未能使士兵们安静下来，但他总算是镇住了他们；在这之后，他就派遣辅助的骑兵部队把使节护送走了。

（40）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里，所有的人一致责怪日耳曼尼库斯，说他没有到能够听从命令并且可以协助镇压叛军的上军那里去。人们认为遣散、赠赐和好心的措施业已造成了太多的错误。他可以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但是他为什么竟然使他那年幼的儿子 
 

注



 和怀孕的妻子也置身在这些不把神圣的和人间的任何法律放在眼中的狂人中间呢？无论如何他也应当把这两个人送回他们的祖父那里去，送回共和国去。日耳曼尼库斯犹疑了很久。他的妻子阿格里披娜则蔑视这样的建议，她说她是神圣的奥古斯都的后裔，而任何危险都不会使她变节的。但最后日耳曼尼库斯哭了，他拥抱怀孕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这样才劝她离开了这里。于是一群可怜的妇女出发了。逃难的统帅夫人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搂在胸前，在她身边的则是统帅的朋友们的流泪的妻子，她们是被迫和她一道离开自己的丈夫的。不过留下来的人也是同样地悲痛。

（41）这幅景象使人联想到一座被攻克的城市，而绝不像是一位功业如日中天的恺撒置身在自己的营地里。妇女们的抽泣声和悲号声引起了士兵们的注意，他们都从营帐里跑出来问她们为什么哭，有什么伤心事。她们都是有地位人物的夫人，身边却没有一个百人团长或一个士兵来保护她们，没有统帅夫人常有的卫队或其他任何可以表示出她的这一身份的事物。她们正被送到特列维利人 
 

注



 那里去，以便取得外国人的保护。对于这种情况，人们感到又羞耻又同情，因为他们联想到了她的父亲阿格里帕，想到了她的祖父奥古斯都。她是尼禄·杜路苏斯的儿媳，而她本人也是子嗣繁多，并且对丈夫极其忠贞的妇女。她的小儿子盖乌斯生在营地里，并且是在军团士兵的环境中抚养起来的。他们按照士兵的习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卡里古拉 
 

注



 ，因为他为了讨普通士兵的欢心，通常穿的就是和士兵们一模一样的靴子。不过使他们感到最大波动的是对特列维利人的忌妒。 
 

注



 他们拦住了阿格里披娜，请求她无论如何也要回来，留在这里。一些人阻拦她，但大多数的人则是跑回到日耳曼尼库斯那里去。他站在大群士兵中间，依然带着悲伤而又恼怒的情绪对他们说：

（42）“我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并不甚于爱自己的父亲和国家。但是，我的父亲有帝王的尊严保护他，我的国家还有其他的军团保护它。我是乐于使我的妻子和孩子为你们的光荣事业献出生命的。现在只是由于你们正在盛怒之中，我才把他们送走的。不管你们将来要闹出什么残暴不仁的事情来，只能由我一个人的鲜血来抵偿，你们切不可杀死奥古斯都的重孙，不要杀死提贝里乌斯的儿媳，否则你们就要罪上加罪了。最近这几天里，你们什么事没有干过？什么东西没有亵渎过？这样的一群人，应当称做什么才合适呢？用堡垒和武器把你们的皇帝的儿子包围起来的人，我能称他们为士兵吗？对于这样藐视元老院的权力的人，我能称他们为公民吗？你们还破坏了种种特权（这些特权甚至连敌人都可以享受到）、使节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身份和万民的法律。神圣的优利乌斯·恺撒用一个词就平定了兵变：当士兵们拒绝向他宣誓效忠时，他就称他们为公民（Quirites）。 
 

注



 神圣的奥古斯都只要投以一瞥，只要目光一扫，就慑服了阿克提乌姆的士兵。 
 

注



 我自己不能和他们相比，但我是他们的后裔。即使西班牙或叙利亚的士兵不尊重我，那已经够令人吃惊和气愤的了。然而你们是什么人呢？你们是从提贝里乌斯手里领到了军旗的第一军团， 
 

注



 是随他出征过多次并且受过他的丰富赠赐的第二十军团。 
 

注



 可是对于你们过去的统帅，你们的报答慷慨得很啊！我的父亲从各个行省都得到很好的消息，我能向他报告这样的消息吗？他亲手招募来的士兵，他自己的老兵在得到金钱，获准遣散之后还不满足，他们还要屠杀百人团长，驱逐军团将领，拘捕副帅，把营地和河流变成一片血泊；而我本人则在那些虎视眈眈想要我的命的人中间朝不保夕地过着生活。

（43）“我的眼光短浅的朋友们，在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从我手中把我准备刺入胸膛的宝剑夺走了？那位把自己的剑拿出来交给我的人才是我喜爱的好人！那时我自杀身死，至少我可以看不到在这之后我的军队犯下的种种的罪行！你们可以给自己再选一位统帅，这位统帅尽可以不必为我的死亡报仇，但是他却应给伐鲁斯 
 

注



 和他的三个军团报仇。尽管比尔伽伊人表示愿意效劳，但上天是不允许那维护罗马的尊严和制服日耳曼诸民族的荣誉和光荣落到这些外族人的身上的！ 神圣的奥古斯都，我向你的在天之灵呼吁，我向我的父亲尼禄·杜路苏斯的雕像 
 

注



 恳求，让你的精神存留在这些已经懂得荣辱的士兵的心中，以便洗去这种污点，并且把这种发动内乱的情绪变成击溃外敌的精神吧。你们各位，我看你们的表情和内心已经有了转变，如果你们愿意把使节送回给元老院，重新听从皇帝的命令，如果你们愿意交还我的妻儿，那么就摆脱别人的坏影响，把坏人孤立起来，那才是真悔过，才是真正的忠诚。”

（44）听了这番话之后，士兵们就开始求他宽恕。他们承认他对他们的指责是正当的，他们要求惩办罪犯，赦免他们的错误。他们还恳求他带领他们去杀敌。他们要他把他的妻子召回来，把他那在军团士兵中抚养起来的儿子也召回来：无论如何不能把他送到高卢人那里去做人质！日耳曼尼库斯回答说，他还是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离开，因为冬天即将到临，她的临盆的日期也逼近了。 
 

注



 不过他却同意把自己的儿子召回来，至于以后还要怎样做，那就由他们自己去安排了。这些士兵现在回心转意了，他们立刻奔向各处，给兵变的罪魁祸首加上了镣铐，并且把他们拖到第一军团的副帅盖乌斯·凯特洛尼乌斯那里去；凯特洛尼乌斯则用下述的办法依次加以审讯和惩罚。军团士兵们全部抽出剑来拿在手里集合在副帅面前，军团将领把这些罪魁祸首一个个地拉到座坛上面来；如果士兵们高呼有罪，那么这个人就被打倒在地，并立即砍死。士兵们放手进行屠杀，他们把这件事情看成是对自己的罪行的一种洗刷。日耳曼尼库斯虽然没有发布这样的命令，却也无意限制他们这样做，犯了残暴罪行的人必然会招人痛恨的。老兵们也这样做了，而在不久之后，他们就给派到莱提亚 
 

注



 去了；他们此行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防御苏埃比人 
 

注



 的入侵，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使他们离开这样一个营地：人们在想到不久之前犯下的各种罪行和在进行清洗时同样恐怖的行为时就觉得这个营地是阴森可怕的。在这之后，日耳曼尼库斯对百人团长的名单作了一次核定。每个人都被统帅召到面前，向他报告自己的姓名，队伍的番号、籍贯、服役年限以及他可能有的任何战功和得过的勋记。如果军团将领和他所在的军团的士兵都能证明他既肯干又公正的话，那么他就保留他的地位；如果他们一致认为他贪得无厌或者残暴成性的话，那么就解除他的职务。

（45）这种做法立刻使当前的骚动平息下去了。但是还有一个障碍，也是同样难以解决的，这就是第五军团和第二十一军团的桀骜不驯的态度；他们这时正在离这里大约六十英里的一个名叫“老营” 
 

注



 的冬营里。他们是最早发动兵变的队伍，他们所干的事情也最残暴无情。目前他们仍然满腔怒火，不怕惩罚，对于其他士兵的悔过表现也无动于衷。因此日耳曼尼库斯便着手装备军队、船只和辅助部队，要他们沿莱茵河下行，准备在这些士兵不听从他的命令时诉诸武力。

（46）这时罗马方面还不知道伊里利库姆 
 

注



 骚乱事件的结果如何，却又得到了日耳曼兵变的消息。惊惶失措的全部罗马居民于是把话题转到提贝里乌斯的身上来了：“他利用虚假的犹豫不决来愚弄既无权力又无武力的元老院和老百姓，但是士兵们却发动了叛乱！两个没有成年的男孩子，是没有足够的威信来制服叛乱的。提贝里乌斯应当亲自去一趟，用他至高无上的皇帝大权去对付他们。他们看到富有经验又有最高赏罚大权的皇帝一到，就会服从啦。既然奥古斯都在晚年还多次访问日耳曼，那么为什么提贝里乌斯在盛年时期 
 

注



 反而坐在元老院里挑剔元老们的发言呢？他对罗马的奴役已经足够了，现在到了应当镇静一下士兵们的情绪，并且使他们适应于和平生活的时候了。”

（47）这些不满的言论对提贝里乌斯并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他已经下定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离开首都，以免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使他感到麻烦的事情的确多得很呢。日耳曼拥有比较强大的军队，潘诺尼亚离开罗马却比较近。日耳曼拥有高卢诸行省的资源，潘诺尼亚对意大利则是一个威胁。他应当先到哪个地方去呢？如果他先到一个地方去，但另一个地方的士兵疑心自己受到轻视而动起火来，他又怎么办呢？可是，如果把自己的儿子派出去，那他就可以同时和两个地方发生接触，同时又不致使自己的皇帝尊严发生危险，因为距离越远越显得皇帝尊严啊。再说，如果年轻的皇子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把一些问题推到他们父亲身上去，那也是说得过去的，而且对皇子们的反抗也可以由他出面抚慰或粉碎。不过，倘若士兵们连皇帝本人也完全不放在眼里，那么他还有什么办法？ 不管怎样，他还是作出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出发的姿态：他选拔护卫人员，准备军事用品并装备船只。然后又以各种借口：冬天天气不好，事情太忙等等来进行欺骗，对最机警的人欺骗的时间不长；对一般人，时间要长一些；对各行省的人，欺骗的时间最久。

（48）日耳曼尼库斯这时已经把他的军队集结起来，准备用武力来解决叛军了。不过他认为在这之前依然可以给这些叛军一些考虑的时间，这样，他们为了本身的安全也许会仿效其他军团的榜样。他写了一封信给凯奇纳，说他即将率领一支军队前来，如果他们事先不把闹乱子的罪魁祸首处决的话，他就要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一律处死。凯奇纳偷偷地把这封信念给军旗的旗手、中队的旗手和营地里他最信任的人们听，并且请他们挽救全军的荣誉和他们自己的性命。他说，如果和平解决，处理时会考虑各人过去的功劳大小的；可是如果动起武来，则不管有罪无罪，大家可就一同遭殃了。因此他们便对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进行了试探，发现两个军团的大部分人仍然是忠诚的。于是在得到了统帅的同意之后，他们便定下了一个时期，决定向那些最顽固的和最活跃的叛兵发动武装袭击。在约定的信号传出去之后，他们便冲到营帐里去，出其不意地把他们的进攻对象杀死，而且除了参与机密的人们之外，没有人知道这次屠杀是怎样开始的，做到什么程度才会结束。

（49）任何其他内战都没有这次内战的特色：人们并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来自两个敌对的阵营，大家都是同营的士兵，白天同吃，夜晚同住。现在他们各站到一边相互攻击，把投枪刺向对方。到处是惨叫声，到处是创伤，是流血，清楚极了！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清楚；偶然性在主宰着一切。在忠于皇帝的士兵当中也有不少丧命的，因为当叛兵看清楚什么人是攻击目标的时候，他们也就拿起武器来了。副帅、军团将领毫不制止这种杀戮，还让他们放手地胡作非为，尽情地进行报复。不久之后，日耳曼尼库斯便来到了营地。他看到这种情景淌下眼泪，他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灾难。”于是下令烧掉这些尸体。

士兵们正杀到兴头上，突然想到应和敌人厮杀一场：只有这样才能够为自己的疯狂行为赎罪；只有使自己的邪恶胸膛光荣负伤，他们同伴的幽灵才能得到慰藉。恺撒为了适应他的士兵们的这种热情，就在莱茵河上造了一座桥，把一万二千名军团士兵，辅助军队的二十六个步兵中队和八个骑兵中队渡了过去。这次兵变并没有对这些士兵的纪律发生影响。

（50）由于奥古斯都的逝世，后来又由于兵变，我们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在这期间，日耳曼人却得意洋洋地在我们边界附近大肆活动。罗马军队利用一次急行军穿过了凯西亚森林和提贝里乌斯开始构筑的边界。 
 

注



 他们在这道边界上筑营，营地的前后都有上垒防卫着，两侧则是伐倒的树木构筑起来的栅栏。再向前走则是一片阴暗的森林，于是大家商量在两条前进的道路中择取哪一条：一条较短，是人们常走的道路；另一条路没有走过，也难以行军，因此没有敌人防守。罗马士兵在研究之后，选了较长的那条道路，但是他们尽力加快进军的速度。原来根据侦察兵的报告，那夜正是日耳曼人的一个节日，不但有各种游艺，而且有盛大的宴会。凯奇纳奉命率领一些轻装的步兵中队打前锋，在森林里开路，军团士兵就跟在后面，距离不远。晴朗多星的夜晚对我方是有利的。他们一到达玛尔喜人的村庄，就派出前哨包围了敌人。这时日耳曼人有的正卧在床上，有的正在桌旁， 
 

注



 他们的心中泰然无事，也没有派出哨兵。到处都毫无戒备和一片混乱。大家根本没有担心会发生战争，他们当前的和平状态甚至竟是烂醉如泥，昏睡不醒。

（51）为了扩大进攻的规模，恺撒把他的士气高涨的军团士兵分成了四个部分，这些士兵在周边五十英里的地方大肆烧杀。年龄和性别都不能引起他们的怜悯心。不拘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建筑物都不分青红皂白被彻底摧毁。在这些被摧毁的建筑物中间，有这些部族的最著名的宗教中心坦法那神殿 
 

注



 。罗马的军队在撤走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因为他们所屠杀的敌人都是半睡半醒、手无寸铁或者是分散的。

这一屠杀把布路克提里人、图邦提斯人和乌西皮提斯人都引到战场上来了；他们占领了森林中罗马军队回去时必经的通路。皇子知道了这种情况，便采取了准备进军或作战的阵势。一队骑兵和辅助部队的十个步兵中队在前头开路，后面跟着第一军团；辎重行李走在中间；左翼是第二十一军团，右翼是第五军团；第二十军团断后，其余的联盟军则都跟在后面。敌人一直安静地埋伏着，直到罗马全军在森林中单列前进的时候，他们才对前锋和两翼作了小规模的进攻，但是却把全力用来进攻后卫部队。在密集的日耳曼大军面前，轻武装的步兵中队的队伍陷入了混乱，这时日耳曼尼库斯骑着马来到第二十一军团这里，喊着对他们说，现在是他们洗刷他们叛乱污点的时候了。前进！快把耻辱变为光荣。由于战斗热情激发起来，他们一下子就冲到敌人中间去，把他们赶到空旷的地方，杀死了他们。正在这个时候，先锋的部队已经走出了森林，构筑了一座设防的营地。从这个时候起，行军便顺利了。士兵们在冬营里住了下来，他们由于最近取得的胜利，勇气十足，把过去的事都抛到脑后去了。

（52）这些消息使提贝里乌斯感到放心，同时又使他感到不安。对于叛乱被击溃这一点，他是感到欣慰的；但另一方面，日耳曼尼库斯由于发放金钱和加速遣散工作（更不用说他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而取得士兵们好感，这却使他感到不快！ 不过，他还是主动地向元老院报告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功勋，并且大大地称赞了他的勇气；但是他过甚其词，使人怀疑不是真心话。他也称赞了杜路苏斯在伊里利库姆平息了叛乱，他称赞的话比较简短，但他的感情却是真挚的，他的言语也是诚恳的。此外，他又把日耳曼尼库斯对他自己的士兵所作的一切让步，也给予了潘诺尼亚的士兵。

（53）这一年，优利娅死了。 
 

注



 由于她的行为放荡，她的父亲奥古斯都不得已把她禁闭在庞达提里亚这个小岛 
 

注



 上，继而又把她囚禁在俯临西西里海峡的城市列吉乌姆 
 

注



 。当盖乌斯·恺撒和路奇乌斯·恺撒还活着的时候，她就嫁给了提贝里乌斯，不过她却瞧不起他，认为他低她一等。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正是他隐退到罗得岛去的真正原因。但当提贝里乌斯成为皇帝的时候，他就放逐了她，给她难堪，并且因为铲除了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而使她失去最后的指望， 
 

注



 最后竟使得她在贫困与饥饿中慢慢死去。他认为长时期的放逐会使人们不再注意她是怎样死亡的。他残酷地虐待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这个机智、讲话尖刻的显贵人物在优利娅还是玛尔库斯·阿格里帕的妻子时，便曾经引诱过她。不过奸情并不是到此结束，当优利娅再嫁给提贝里乌斯的时候，她的这个恋恋不舍的旧情夫唆使她对自己的丈夫采取了一种极端蔑视和憎恶的态度。优利娅写给她父亲奥古斯都的那封对提贝里乌斯大肆攻击的信，据说就是出自格拉古的手笔。结果是显普洛尼乌斯被放逐到阿非利加海上的凯尔奇那岛 
 

注



 去，在那里过了十四年的亡命生活。一些被派到那里去结束他的性命的士兵发现他带着完全绝望的神情站在一个海岬上，等待着最坏情况的到临。士兵们登陆之后，他请求他们给他一些时间，最后写几句话给他的妻子阿利亚里亚。信写好了，他便把脖子伸给那些屠杀者。他一生的堕落行径玷污了显普洛尼乌斯一家的声名，但他临死时的镇定却是配得上这种声名的。有一种说法，说这些士兵不是从罗马来的，而是阿非利加的总督路奇乌斯·阿司普列那斯派来的。不过这种说法是提贝里乌斯所授意的，他妄图把谋杀的罪名转嫁到总督阿司普列那斯身上。

（54）这一年在宗教仪式方面也有了新的措施：设置了奉祀奥古斯都的一个新的祭司团，这与先前提图斯·塔提乌斯（国王——中译者）为了保护萨比尼人的祭仪而设置的古老的提齐乌斯祭司团 
 

注



 一样。从罗马的显要家族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二十一人；此外，又加上提贝里乌斯、杜路苏斯、克劳狄乌斯 
 

注



 和日耳曼尼库斯。但是初次举行的奥古斯塔里亚赛会 
 

注



 却因为优伶之间的竞争引起了混乱而中途作罢。奥古斯都过去为了照顾迈凯纳斯的愿望而对这些戏剧表演表示赞助的态度：迈凯纳斯迷上了巴图路斯 
 

注



 。此外，奥古斯都本人也不讨厌这类的娱乐，他认为与民同乐看来有些民主味道，是文雅的行为。提贝里乌斯的性格则有所不同，但是他还没有胆量迫使多年来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罗马人再去过简朴严肃的生活。

罗马建城768年，即公元15年 （55）这一年的执政官是杜路苏斯·恺撒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尽管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已经把凯旋的荣誉授予日耳曼尼库斯了。他原计划在夏天时倾全力进行战争，但是在初春便出其不意地向卡提伊人 
 

注



 发动了进攻。他指望敌人的阵营中发生阿尔米尼乌斯 
 

注



 和塞盖司特斯之间的分裂。这两个人都十分出名，不过一个是由于对我们背信弃义，一个是由于对我们忠诚不渝。阿尔米尼乌斯是日耳曼叛乱的鼓动者。塞盖司特斯则屡次提醒我们注意策划中的叛乱，特别是在诉诸武力之前的那次盛大宴会上，他曾请求伐鲁斯把他本人，把阿尔米尼乌斯和其他显贵人物都逮捕起来，理由是在领袖被逮捕之后，人民群众便会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而这之后他也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分辨谁是有罪的谁是无罪的了。然而伐鲁斯命中注定要死在阿尔米尼乌斯的刀下。在当地人民团结一致的意志的压力之下而不得不参加战争的塞盖司特斯，依然采取反对的态度，而私人方面的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二人之间的不和。原来阿尔米尼乌斯拐跑了塞盖司特斯的已经许配给别人的女儿，这样便使岳父和女婿成了冤家。婚姻关系本来会增进友情，但现在却使仇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加深了。

（56）日耳曼尼库斯于是给了凯奇纳四个军团、五千名辅助部队和在莱茵河西岸紧急征募的一些日耳曼人的队伍； 由他自己率领去作战的，则有四个军团和加倍的辅助部队。他在陶努斯山上 
 

注



 他父亲修筑的要塞的废址上建立了一座要塞，随即便向卡提伊人全速进军。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奉命留在后面修路架桥。由于当地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旱魃，河道干涸，因此日耳曼尼库斯进军时毫无阻碍。不过人们担心暴雨和洪水会阻碍归路。卡提伊人完全没有预料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到来，妇女老幼立刻被俘虏或残杀了。青壮年男子游过了埃德尔河 
 

注



 ，力图打退已开始架桥的罗马人，但是他们自己却被我们的投射器械和射出的箭击退了。他们想求和，但是没有答应。有人投到日耳曼尼库斯这边来，其他的人则逃出自己的村镇，分散到森林里去了。恺撒先烧掉了这个民族的首要地区玛提乌姆 
 

注



 ，随后又蹂躏了原野，在这之后，就返回了莱茵河。敌人不敢骚扰撤回的部队的后方；虽然这是这些民族的拿手杰作，当他们不是由于害怕而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而撤退时总喜欢这样做。凯路斯奇人 
 

注



 打算前来援助卡提伊人，但是凯奇纳发动的一连串的迅速军事行动使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敢于向他发动攻击的玛尔喜人，也被他击败了。

（57）不久之后，从塞盖司特斯那里有一些求援的使节前来，因为和他敌对的同族人把他包围了。这时阿尔米尼乌斯已经成了主要人物，因为他是主战的。原来在蛮族那里一旦发生骚乱，越是不怕死的人就越受到信任，人们就越是愿意拥戴他作领袖。塞盖司特斯使自己的儿子西吉孟都斯也参加了这个使团，但是西吉孟都斯考虑到自己过去的行为而犹豫起来。原来在日耳曼人发动叛乱的那一年里，尽管他当时被罗马人任命为乌比伊人的祭坛 
 

注



 的祭司，但他却把作为圣职标帜的饰带扯下来，逃到叛变者那边去了。不过既然他相信罗马人会宽恕他，于是就接受了父亲交给他的任务。他受到了善意的接待，并且被护送到高卢人那一面的河岸 
 

注



 去。日耳曼尼库斯认为回师是值得的，于是便进攻包围塞盖司特斯的蛮族，并把塞盖司特斯和他的许多亲族和侍从救了出来。这些人当中有一些门第很高的妇女，其中有塞盖司特斯的女儿，也就是阿尔米尼乌斯的妻子。她的脾气比较像她的丈夫，却不大像她的父亲；她不掉一滴眼泪，不讲一句恳求的话。她站在那里，把那紧握着的双手放在外袍的衣褶里，她的两只眼睛则向下望着她那怀孕的腹部。这一行人带来了因伐鲁斯战败而取得的战利品，许多这样的战利品当时曾分配给现在前来投诚的人们。

这时塞盖司特斯本人也来了，他身材高大，毫无畏惧之色，因为他记得，他始终是罗马的忠诚不渝的联盟者。

（58）他说了大意如下的话：“我对罗马人民的忠诚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自从神圣的奥古斯都使我成为罗马的公民，我就根据你们的利益来选择朋友和敌人了。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憎恨自己的国家（因为卖国贼甚至在他选为同党的人们看来都是可憎的），而是因为我认为罗马和日耳曼的利益是一致的，我认为和平比战争好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在你们先前的统帅伐鲁斯面前控诉阿尔米尼乌斯，他诱拐了我的女儿，破坏了同你们缔结的条约。统帅的耽搁使我的控诉得不到什么结果，同时我又不相信法律能给予什么真正的保护，于是我请他把阿尔米尼乌斯，他的同谋者和我都逮捕起来。那一夜可以为我的话作证，我真希望就在那一夜里结束自己的性命！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只能使人叹惜不已，却不能对它们进行任何辩护。但我还是把阿尔米尼乌斯逮捕起来，可是我自己也被他的同党逮捕了。而现在，在我同你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我仍然希望恢复过去的和平，而不是当前的这种紧张的敌对关系；我不是来要求报酬的，我只是想来说明自己并没有背信弃义，同时如果日耳曼人愿意改悔而不自寻死路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适当的仲裁者。我为我的儿子和他因年轻而犯下的过错请求你们的宽恕。我承认，我的女儿是迫不得已才来到这里的。她的哪一种身份更重要一些，请你们判断吧：使她怀孕的是阿尔米尼乌斯，使她出生的是我。”

日耳曼尼库斯的回答宽宏大量，他保证塞盖司特斯的孩子和亲属的安全，并答应他定居在一个古老的行省里。 
 

注



 随后他就率军返回，并在提贝里乌斯的建议之下接受了统帅（Imperator）的称号。阿尔米尼乌斯的妻子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在拉温那长大成人。我在以后适当地方还要谈到这个孩子所受的屈辱。 
 

注





（59）塞盖司特斯投诚和他受到善意接待的消息传开之后，蛮族中间主战或反战的人的反响不同，反战者有了希望，主战者感到忧愁。生性暴烈的阿尔米尼乌斯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俘，尚未出生的孩子会遭到奴役，气得发了疯。他在凯路斯奇人中间跑来跑去，要他们发动反对塞盖司特斯的战争，反对恺撒的战争。他破口大骂：“多么出色的父亲！多么伟大的统帅！多么勇敢的军队！他们竟然联合起来劫走一个可怜的妇女。他曾经歼灭过三个军团，三个统帅，因为他当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拿着武器的人作战，而不是靠着谋叛，也不是对怀孕的妇女作战。在日耳曼的那些森林里依然可以看到罗马的军旗，这些军旗是他为了纪念他们祖先的神灵才悬挂起来的。让塞盖司特斯定居在被征服的河岸上，并且重新使他的儿子担任以凡人为奉祀对象的祭司吧。 
 

注



 日耳曼人对于在易北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土地上出现罗马的笞棍、斧头和长袍，绝不能容忍下去。没有经受过罗马统治的其他民族从来没有领教过他们的惩罚和勒索。既然日耳曼人已经摆脱了这二者，既然被奉为神明的奥古斯都和他所选定的提贝里乌斯都曾败退而还，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注



 ，在一支心怀不满的军队的面前畏缩不前。如果他们爱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古昔的独立生活而不愿受暴君的统治，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土成为新的移民地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当追随阿尔米尼乌斯去争取光荣和自由，而不要和塞盖司特斯一道去遭受可耻的奴役！”

（60）他的呼吁不仅仅是把凯路斯奇人发动起来，而且把邻近的各民族也都发动起来了。在罗马人中间长久以来一向很有威信的音吉奥美路斯（阿尔米尼乌斯的叔父）也被他争取过来了。这一点使得日耳曼尼库斯深为吃惊，而为了使未来的袭击不致汇合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他命令凯奇纳率领四十个罗马步兵中队 
 

注



 通过布路克提里人的地区到埃姆斯河去，以便牵制敌人。指挥官（praefectus）佩多 
 

注



 则率领着骑兵沿着弗里喜人地区 
 

注



 的边境前进。

日耳曼尼库斯本人则和四个军团乘船穿过湖区。 
 

注



 这样，步兵、骑兵和舰队便同时在上述埃姆斯河会合了。在罗马的军队里，也有卡乌奇人所提供的一部分士兵。当布路克提里人焚烧他们的财物时，他们被路奇乌斯·司特尔提尼乌斯赶跑了；路奇乌斯·司特尔提尼乌斯曾奉日耳曼尼库斯之命率领一队轻武装的队伍。当这支队伍士兵正在杀戮和打劫的时候，他发现了第十九军团的军旗，这是伐鲁斯战败时丢下的。全军 
 

注



 又从这里到布路克提里人的地区的边远地带，蹂躏了埃姆斯河和里普河之间的整个地区。现在他们离开提乌托布尔格森林 
 

注



 已经不远了，据说伐鲁斯和他的军团士兵的尸体还留在那里没有掩埋。

（61）这时日耳曼尼库斯极想对这些阵亡的士兵和他们的统帅表示最后的敬意；他所率领的士兵则想到他们的亲属和友人，想到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变幻无常，不由得有了感伤怜悯之情。凯奇纳奉令先去探查人迹罕至的林中小道，并在遍处是水的沼泽地和不坚实的地面上架桥铺路。在这之后，大军就到这块看起来和回想起来都非常阴森可怕的地方来了。他们看到伐鲁斯的第一个营地，营地广阔，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安置军官和军旗的地方，这一情况表明这乃是三个军团的劳动成果； 此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已经一半颓圮的土墙和一道浅沟，那是残兵败将们在被击溃之前用作掩护的所在。在这附近的平原上是分散的或是成堆的白骨，因为有的人是分头逃命，有的人则没有跑动。在那里还有残破的投枪和战马的肢体，还有钉在树干上的髑髅，十分显眼。在附近的森林里有一些蛮族的祭坛，罗马军队的军团将领和主力的百人团长就是在这里被日耳曼人处死的。当时逃出战场或挣脱他们的锁链的那些幸免于祸的人则叙述副帅们在什么地方阵亡，军旗在什么地方被夺走，伐鲁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负伤，在什么地方他用自己那不幸的手结束了性命。他们还指出阿尔米尼乌斯是在哪个座坛上发表演说的，他们指出了为囚犯准备的所有的绞架和地牢，以及他侮辱军旗和队旗时的那种横傲态度。

（62）就这样，罗马军队在六年之后，来到这个灾难场所掩埋了这三个军团的士兵的遗骨； 谁也不知道自己掩埋的是一个生人还是一个亲人的尸骨，但是他们却把这些尸骨作为朋友和亲人的尸骨埋葬起来，他们在内心中满怀对敌人的愤怒，他们感到悲哀和憎恨。

在修建坟山的时候，恺撒放置第一份草土，用以表示对死者的衷心尊敬并与大家一同致以哀悼之忱。但是这些做法却没有得到提贝里乌斯的赞许，这可能是因为提贝里乌斯从恶意的方面来看待日耳曼尼库斯的一切行动，也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军队看到未被掩埋的死者会厌恶战争，更加重视敌人。而且，一位担任占卜官职务并主持最严肃的宗教仪式的统帅是不应当处理任何有关葬仪的事务的。 
 

注





（63）阿尔米尼乌斯退到了荒野，但日耳曼尼库斯紧紧地逼在后面。机会一到，他便下令骑兵出击平原上的敌人阵地。但是，阿尔米尼乌斯在使自己的队伍尽量靠拢在一起，退入森林以后，突然间又包抄到日耳曼尼库斯的背后；他发出信号命令埋伏在森林里面的士兵向罗马军队发动袭击。这个新的战术扰乱了我们的骑兵队伍。后备的步兵中队被派上去，但是这些士兵在逃跑的军队的压力下乱了阵脚，他们被派上去只会增加队伍的惊恐情绪；他们所有的人一直被压到沼泽地带上去，这种地带是胜利的敌人所熟悉的，然而对于外人来说却极为危险。但这时恺撒率领着正规军团赶到了，他把他的士兵排成了正规的战斗行列。这种阵势吓住了敌人，壮大了罗马军队的胆量，结果双方不分胜负，各自收兵。

不久以后，日耳曼尼库斯率领他的军队返回了埃姆斯河，他的军团是乘船撤退的，就和来的时候一样。一部分骑兵奉命沿着北方海洋的海岸向莱茵河前进。凯奇纳则率领着自己的军队从一条熟悉的道路回去，但他却依然被提醒，要尽快地穿过长桥 
 

注



 。所谓长桥，就是几年之前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 
 

注



 在一片广大的沼泽地带上敷设的一道狭窄的堤路。在堤路以外的地方则是一片泥泞难行的沼泽地，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小河。在周边的地方则是从平原地带缓缓升起的森林；它们现在已被阿尔米尼乌斯占领，原来他的军队曾以急行军的方式通过了近路，这样便赶过了辎重装备都很重的罗马军队。如何修补旧的已经塌陷的堤路同时又要戒备敌人的进攻，在这一点上凯奇纳是没有把握的。因此他决定在他停驻下来的地方构筑一个营地，这样一部分人进行修补，另一部分则可以准备迎击敌人了。

（64）蛮族以小规模战斗、两翼包抄以及正面进攻的办法企图突破罗马军队的外围据点，并强攻正在修路的士兵。修路的士兵和作战的士兵的叫喊声响成一片。一切都对罗马人不利。到处都是很深的淤泥，站不住，要前进又动不了——此外他们背负的武器太重——他们站在水里更无法把投枪拿稳之后再投出去。但另一方面，凯路斯奇人却习惯于沼地的战斗，他们的身材高大，可以把很大的投枪投到很远的地方去刺伤敌人。当夜幕的降临结束了这场实力不平衡的战斗时，罗马的军团实际上已经支持不住了。

胜利使得日耳曼人的劲头越来越大。甚至到了此刻他们也不休息，而是着手把发源于周边小山中的一切小河的水都引到下面这个平原上来。平原上涨满了水，这样就使那稍稍修补过的堤路被淹没，而士兵的工作也就倍加困苦了。不过，凯奇纳在军队里，不拘作为被领导的士兵或作为统帅，已经有了四十年的经验。他亲身经历过危险和胜利，因此他不是那么容易惊惶失措的。在考虑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之后，他知道唯一的办法是把敌人遏阻在森林里，直到他的军队中负伤的和辎重较多的一部分人渡过河去。在小山和沼泽地之间有一块不大的平地，因此这里只能有一道稀疏的战线。第五军团奉命担任右翼，第二十一军团担任左翼的战斗，第一军团当先锋，第二十军团断后，以防止必然会发生的追击。

（65）这一夜，双方都没有休息，但是双方情况大不相同。蛮族大张饮宴，低谷里充满了他们的胜利的歌声或强烈的呼喊，这声音在森林里来回激荡着。在罗马人这边，却是有气无力的篝火，断断续续的抱怨声，一些人躺在栅栏旁边，还有一些人在营帐的四周踱来踱去，他们虽然没有睡着，却迷迷糊糊的也不像是醒着。统帅在这一夜里做了一个阴森可怕的梦：仿佛见到浑身是血的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从沼泽地里站起身来叫他，但他没有听从伐鲁斯的话，当伐鲁斯伸出手来的时候，他把伐鲁斯推了回去。天亮了，被派到两翼去的军团，或是由于害怕或是由于任性，放弃了他们原来的阵地，却匆匆忙忙地占领了沼泽地外面的一块平地。这样阿尔米尼乌斯就很容易对他们发动进攻了。不过他并没有立刻这样做。当他看到辎重陷在泥里和沟里的时候，他们才发动进攻，于是周围的士兵乱成了一团。队旗的次序被打乱了（正像发生了混乱的情形那样），人人都随着一时冲动赶忙为自己寻求安全的地方，却把命令置于脑后。阿尔米尼乌斯下令日耳曼人发动进攻。他叫道：“伐鲁斯和他的军团又遇到和先前一样的命运啦！”他一面叫着，一面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杀向罗马的队伍。他们首先是砍马。马满身是血，滑倒在泥泊里，这样就把它们身上的骑兵摔了下来，把它们路上遇到的人冲散，并把倒在地上的人踏在蹄下。军旗引起的困难最大，因为在密集的投枪的打击之下，旗手没有办法举着军旗前进，也没有办法把军旗插在泥泞土地里。凯奇纳企图保持队形的完整，但是他的坐骑被杀死了。他从马上摔下来之后，立即便被敌人包围起来，但是这时第一军团为他解了围。不过敌人的贪欲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放弃了屠杀而去追求战利品；罗马的军团到晚上才算杀出了一条路，来到了一块开敞的干地上。但罗马士兵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必须修筑堡垒，并且为工事搜集材料。挖土或割草的工具大部分都丢了。队伍没有营帐，伤兵得不到必要的包扎。当士兵们分配那被泥土或鲜血沾污得一塌糊涂的口粮时，他们悲叹这死亡一般的阴暗，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只能活到明天。

（66）这时偏巧有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马正在四处乱跑，它被人们的呼号声吓坏了。有一些人跑来想拉住它，造成很大混乱，以致人们以为是日耳曼人冲进来了。于是大家一齐向几个营门冲去，特别是全营的那个后门（decuman） 
 

注



 。这个后门正在背着敌人的那一面，因而被认为是最适于逃跑的。凯奇纳看出这种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的命令、他的请求，甚至他动用武力，都不能捉住或挡住他们。于是他自己就横躺在大门的地方。士兵当然不忍心从自己的统帅的身上踏过去。这时军团将领和百人团长们也都解释说，这次的惊惶是没有道理的。

（67）凯奇纳于是把士兵集合在他的营帐前面，先要他们静下来听他讲话。他提醒士兵们当前的局面十分危急。他说，他们唯一得救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作战，不过他们在作战时必须先要有周密的计划。如果敌人不是为了发动猛攻而迫近的话，他们一定要留在营地内部。如果敌人猛攻，他们就必须从四面八方冲到外面去，这样一直冲到莱茵河那里。如果他们逃跑的话，那他们就会遇到更多的森林、更深的泥沼和凶猛的敌人。只要他们能得到胜利，那么光荣和功勋就肯定是他们的了。他向他们提醒了他们家中所爱的一切，提到他们过去的战勋，但是关于过去的挫折，他却只字未提。在这之后，他便大公无私地把统帅和军团将领们的马，首先是自己的马，分配给军队中作战最勇敢的人。得到马的人在最前面进攻，步兵跟在后面。

（68）期望、贪欲和领袖人物之间的不同意见使得日耳曼人的阵营同样也很混乱。阿尔米尼乌斯的意见是先让罗马人出来，然后把他们再次围困在一个泥泞难行和崎岖不平的地方。音吉奥美路斯则主张使用蛮族所喜欢的那些更加激烈的办法。他认为，如果把营地包围起来，就更便于发动猛攻。这样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俘虏，而且可以把战利品完整无缺地拿过来。因此，在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填平壕沟，把树枝荆条编的篱笆投到里面并力图攀登到堡垒上面去。堡垒上只有少数士兵守卫着，他们显然吓得动也不敢动了。不过当他们爬到堡垒上的时候，各步兵中队得到了信号。号角和喇叭立刻都响起来了。罗马的军队一声呼啸，就向着日耳曼人的后方冲去。他们用嘲笑的口吻说，“这里既没有蛮族所习惯的森林，也没有沼泽地，地形对双方是平等的，上天也是公正的。”敌人以为他们所遇到的只是少数装备窳劣的部队，因而很快就可以结束战斗。但是突如其来的喇叭声和武器的闪光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日耳曼人被打倒了，他们在胜利时任性胡为，失败时则又不顾一切。阿尔米尼乌斯和音吉奥美路斯退出了战斗，前者没有受伤，但后者受了重伤。日耳曼人溃不成军，遭到了屠杀；直到黄昏时分罗马人的怒气稍消时，屠杀才告结束。天黑时，罗马军团返回了营地。他们疲劳已极，因为伤号更多了，口粮也同样缺乏，但是他们在胜利中找到了力量、健康、给养和一切。

（69）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了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 
 

注



 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那样丢脸的事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家普利尼 
 

注



 记述说，她亲自站在桥头上，赞颂和感谢回师的军队。提贝里乌斯把她的这种做法深深记在心里。“在她对士兵的这种关怀的背后还另有文章。她对军队这样讨好也绝不是为了对付外敌。如果由一个妇人去巡视小队，在队旗近旁活动并亲自颁赐奖赏的话，那么统帅在今天岂不就成为一个虚设的职位了么。就好像让统帅的儿子穿着普通士兵的衣服，并且要人们称他为恺撒·卡里古拉这样的做法还不够哗众取宠似的！ 
 

注



 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位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谢雅努斯煽起并加深了提贝里乌斯的怀疑情绪。提贝里乌斯的性格如何，心里是怎样想的，他都清清楚楚，因此他就在提贝里乌斯心里播下了未来的仇恨的种子。这种仇恨现在是藏在皇帝的内心深处，但有朝一日它是会产生出大量恶果的。

（70）这时，日耳曼尼库斯 
 

注



 考虑到舰船必须在浅水中航行或在退潮时搁浅，便把他配置在船上的两个军团，即第二和第十四军团，交给了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 
 

注



 ，要他把军队从陆路带回去，这样可以减轻船只的负担。维提里乌斯起初走得还算顺利，因为他经过的地方都是干地，或者只有很浅的海潮。但是不久，秋分时的强劲北风吹起猛烈的海浪，海浪袭来，打乱了他的队伍。整个土地成了泽国。海洋、海岸和平地的景色混成一体。人们根本无法辨别哪是陆地，哪是能使人陷下去的地带，哪是浅水，哪是深水。人们被浪头冲倒或被旋涡卷到水底。在水面上游动的驮马、行李和死尸撞在士兵们的身上。队伍乱了，一时水深齐胸，一时又到了下巴。这样他们就无法站稳，不是被水冲散，就是灭顶了。他们那相互激励的言辞并不能帮助他们对付洪水。勇敢的人和卑怯的人，聪明的人和愚蠢的人，谨慎的人和大胆的人，都同归于尽。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终于挣扎到一块高地上去，在那里把他的队伍集合起来。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没有火，没有必需品，许多人赤身露体或是受了重伤。这种狼狈情况与被敌人包围的其他士兵一模一样。 
 

注



 不过那些士兵至少还可以光荣地战死，不像这里士兵这样无声无臭地丧命。天亮时水退了，陆地重新出现了，他们来到河边， 
 

注



 这时日耳曼尼库斯的舰队已经先到了。军队登上了船。外面都传说这些军队淹死了，人们直到看到日耳曼尼库斯率领军队回来，才打消了疑虑。

（71）在这个时候，那位奉命去接受塞盖司特斯的兄弟塞吉美路斯的投降的路奇乌斯·司特尔提尼乌斯，已把塞吉美路斯和他的儿子护送到乌比伊人的首都来了。这两个人都受到了赦免。对于塞吉美路斯的问题，大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对于他的儿子，人们则有一些踌躇，因为据说他曾经侮辱过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的遗体。至于其他地方，如两个高卢、西班牙诸行省和意大利，则都争相努力弥补军队的损失，他们尽着本行省的力量提供了武器、马匹或是黄金。日耳曼尼库斯赞扬了他们的热情，但他只接受了作战用的武器和马匹。他用自己的钱周济士兵，并且为了减轻他的士兵们在回忆到不久之前所遭受的灾难时的痛苦，他表现了个人对他们的关切：他巡视伤员，赞许他们个人的功勋。在探看他们的伤处时，他用希望鼓励这个人，用光荣鼓励另一个人，并且到处给予亲切的慰问和关怀，从而使士兵们的心更加归向于他，并使他们增强作战的信心。

（72）根据命令，奥路斯·凯奇纳、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和盖乌斯·西里乌斯由于他们随同日耳曼尼库斯作战的功勋而在这一年里取得了凯旋的荣誉标帜。 
 

注



 提贝里乌斯拒绝了“国父” 
 

注



 的称号，尽管人民一再要把这样的称号强加给他。他还拒绝了元老院的这样一个建议：人们要宣誓服从他的法令。 
 

注



 他解释说，“人间的万事万物都变幻无常，一个人爬得越高，就越是容易跌下来。”虽然如此，他依然未能使人民相信他是共和制度的拥护者 
 

注



 。因为他恢复了大逆法（Lex Majestatis）。古人的法律中也有过这个名称，不过它所要对付的罪行却不相同，这些都是由于官吏渎职而玷污了“罗马人民的尊严”的罪行，诸如军队的背叛，煽动人民发动叛乱等等。实际行动要受到惩罚，但言论却是无罪的。奥古斯都第一个利用这一法律追究在文字上进行诽谤的罪行。因为一个名叫卡西乌斯·谢维路斯 
 

注



 的人曾经肆无忌惮地诽谤过显要的男女人士，故而激怒的奥古斯都采取了这一步骤。后来一位行政长官彭佩乌斯·玛凯尔曾请示提贝里乌斯，还应当不应当受理涉及大逆法的案件，提贝里乌斯回答说，这一法律肯定是应当执行的。和奥古斯都一样，他曾因为一些匿名的诗而深为震怒，因为这些诗讽刺了他的残酷、横傲和对自己的母亲的疏远。

（73）现在在这里回溯一下人们如何在两个普通罗马骑士法拉尼乌斯和卢布里乌斯身上最初试验大逆法，这不能算是浪费篇幅吧。我们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提贝里乌斯是怎样巧妙地想出这种可憎的措施，这个措施是怎样在开头不声不响地执行，中间有一个短时期被抑制，但最后终于爆发为把一切都会烧光的大火。 
 

注



 法拉尼乌斯被告发的罪名是，他曾经叫一个演滑稽戏的同时又是娈童的、名叫卡西乌斯的人参加了一个奥古斯都奉祀团，所有的显贵人家都按照教团一样的方式参加这种奉祀团；其次，他在出售他的花园时，把奥古斯都的一座雕像也卖掉了。加到卢布里乌斯身上的罪名则是由于伪誓而袭渎了奥古斯都的圣名。

提贝里乌斯听到了这些控诉，就写信给执政官说，元老院明令把奥古斯都列为上天的神灵，并不是为了使他的国人遭殃。他又说，优伶卡西乌斯和与他同一行业的其他人经常参加他的母亲为纪念自己的丈夫奥古斯都而举行的赛会 
 

注



 ，而且在出卖房屋或花 园时，把皇帝的像，如同其他诸神的神像那样与财产一齐卖掉，这 并不能算是渎神的行为。至于伪誓，这就和以朱庇特神的名义发 伪誓一样，诸神自己会进行报复的。

（74）不久之后，比提尼亚的行政长官格拉尼乌斯·玛尔凯路斯被他自己手下的财务官凯皮欧·克利司披努斯控以大逆罪，希斯波·洛玛努斯也参加了对他的控告。凯皮欧发明了这样一种行业，而时代的不幸和人们的厚颜无耻很快地就使这种行业成了时髦的勾当。 
 

注



 这个贫穷、卑贱并且喜欢闹事的人物由于告密而取得了他那残暴的主子的信任，后来连那些最显要的人物也都害怕陷入他的魔掌。这样，他便取得了一个人的宠爱，但是却成了所有的人的憎恨对象。自从他开了这种风气以后，仿效他的人们就从叫花子变成富人，从被人蔑视的人变成被人畏惧的人，并且在把别人搞垮之后，最后把他们自己也毁掉。

他说玛尔库斯·格拉尼乌斯·玛尔凯路斯讲了许多中伤提贝里乌斯的话。这是一种恶毒之极的控诉。控诉者把皇帝的品行中那些最可憎的品质搜集起来，然后说它们是被控诉的人讲出来的。要知道，讲出来的这些坏事情既然并非出自虚构，那么玛尔凯路斯曾经讲过这些东西，那也就是完全可信的了！希斯波还说玛尔凯路斯把自己的像放得比恺撒的像还要高，而且把奥古斯都像的头打掉，然后把提贝里乌斯的头安放上去。

提贝里乌斯听了这话之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声称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要公开地并在发誓之后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迫使其他元老也都这样做。可是行将消亡的自由这时总还有一些残留的痕迹，因此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恺撒啊，你将以怎样的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呢？如果你第一个发表意见，我就按照你的意见发表我个人的意见；如果你最后发表意见，那我害怕会不小心而发表和你相反的意见。”这正中要害的话使提贝里乌斯感到很难应付，于是他便温和地表示（这说明他很后悔这样不假思考地动起火来）同意赦免被告的大逆罪。侵吞公款的案子也交给有关的法庭去处理了。

（75）提贝里乌斯并不满足于仅仅在元老院里审理案件，他还到一般的法庭去。他坐在行政长官的审判台的边上，为的是不致把行政长官从自己的席位上排挤下来。由于有他本人在场的缘故，行政长官可以不顾事先的勾结和大人物的请托而作出许多公正的判决。虽然如此，尽管在他个人的影响之下公道取得了胜利，然而自由依然是受到了损害。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元老奥列里乌斯·披乌斯抱怨说，由于一条公用的道路和水道的修筑，他的房屋竟而有了塌陷的危险。他要求元老院给以赔偿。管理国库的官吏 
 

注



 坚持反对他的请求，但是提贝里乌斯却帮了他的忙，把他的房屋的价款照付了。只要是有充分理由，这位皇帝是愿意而且不吝惜花钱的，他的这种美德保存了很久。甚至在他的其他美德都已失掉的时候，这一美德依旧保存着。当一位卸任的行政长官普洛佩尔提乌斯·凯列尔由于贫穷的缘故而请求解除他的元老职务的时候， 
 

注



 提贝里乌斯知道他的贫困确实是因为他的父亲什么财产也没有留给他，于是就赐给了他一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 
 

注



 。别的人也做了同样的申请。但是他却要他们向元老院证实自己提出的理由是正当的。由于他的性格严峻，因此甚至当他行为公正的时候，他仍旧给人以暴烈从事的印象。这样一来，其他的人就宁肯在默默中忍受贫困，而不去用公开坦白本身情况的办法去取得补助了。

（76）这一年阴雨连绵，台伯河河水泛滥，淹没了罗马城的地势低的地方；水退之后，查明有大量房屋和生命的损失。因此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就建议去看一下西比拉预言书。提贝里乌斯不同意，他在世俗的以及在宗教的事物上都是宁肯保守秘密的。 
 

注



 然而阿泰乌斯·卡皮托和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却奉命控制洪水的肆虐。由于阿凯亚和马其顿对苛重的租税表示不满，因此决定暂时撤销总督对这两个地方的统治，而把它们直接交给皇帝治理。 
 

注



 杜路苏斯以他的兄弟日耳曼尼库斯的名义主持了一次剑斗士的比赛。杜路苏斯特别喜欢这种流血的表演，不管它是多么邪恶；这种表演使公众感到胆战心惊，据说他的父亲为此曾斥责过他。提贝里乌斯自己未来参观，这有种种不同说法。一些人认为他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一些人认为他生性乖僻，并且害怕人们将他和奥古斯都相比，因为奥古斯都是一个兴致很高的观众。还有一个我不大同意的说法：他故意使他的儿子有一个表现残忍性格的机会，以便引起人民对他的憎恶。不过，这样的看法还是有人提出来了。

（77）从上一年起人们就明显看出的舞台上的混乱 
 

注



 ，现在变得更加严重了。民众中间发生了伤亡事故，死了几名士兵和一名百人团长，伤了近卫军的一个军官，因为他们想制止人们对高级官吏的侮辱和群众中间发生的冲突。元老院对这次暴乱进行了讨论，有人建议说，应当授权行政长官鞭打优伶。人民保民官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表示反对，但是受到了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在一次演说中的攻击。提贝里乌斯则一言不发，他这样做，目的在于在元老院里造成一种自由的假象。不过反对的意见还是通过了，原来神圣的奥古斯都一次在回答问题时曾经指出，优伶是不应当受到体罚的；在提贝里乌斯来说，奥古斯都的话是绝对不能亵渎的。然而还是制定了很多措施，限制娱乐方面的开支和限制捧角的人的放纵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一项措施是：任何元老都不能到优伶的家里去。如果优伶在群众中出现，他们身边不能有骑士作他们的护卫， 
 

注



 此外，除了在剧院之内，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进行表演；观众中间发生任何骚乱，行政长官有权加以放逐，作为惩罚。

（78）西班牙人获准在塔尔拉科移民地 
 

注



 为奥古斯都修建一座神殿，这样就给所有的行省开了先例。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在内战之后制定的、对拍卖的商品所征收的百一税。但是提贝里乌斯却指出，军用库 
 

注



 是需要这笔款项的。 
 

注



 他还说，除非老兵在服役二十年之后才退伍，否则国家是无力负起这样的重担的。这样一来，由于最近的兵变而进行的不当的改革（军团士兵就通过兵变强使服役期最多不超过十六年），在今后就被取消了。

（79）接着又开始讨论由阿尔伦提乌斯和阿泰乌斯提出的问题，即台伯河的水患是否可以通过改变涨水的上游河流和湖泊的水路的办法加以控制。自治市和移民地的代表们发表了意见。佛罗伦萨人请求不要把克拉尼斯河 
 

注



 引离旧道而导入阿尔诺河，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受到巨大的灾害。印提拉姆那提斯人 
 

注



 的情况也与此相似。如果按照这个计划把纳尔河 
 

注



 疏导到一些小河里去，在水涨时意大利的最肥沃的土地便都毁了。列阿提尼斯人 
 

注



 也讲话了。他们反对把维里涅湖 
 

注



 流入纳尔河的那个口子堵起来，因为这样一来，它的水就要泛滥到附近的地方去了。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的利益，大自然给每一条河流安排了它们的适当的河口、适当的河道、适当的起讫界限。对于他们祖先的宗教信仰也应当加以尊重，因为他们的祖先曾把宗教仪式、森林和祭坛献给了他们家乡的河流。而且，台伯河本身被截断了支流，这也是他们不同意的，因为这样一来，这条河的奔流的气势就不会像目前那样雄伟了。不管最后是由于什么理由吧——由于自治市的请求、由于工程方面的困难或是由于迷信方面的考虑——披索的这样一个“一切原封不动”的意见被通过了。

（80）盖乌斯·波培乌斯·撒比努斯继续治理美西亚行省 
 

注



 ，阿凯亚和马其顿也划归这个行省了。提贝里乌斯有一个延长他发布的命令的效力的脾气，他往往使同样的人统率同一支军队或治理同一个行政区直到这个人去世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做，人们提出了很多理由。有些人认为提贝里乌斯不耐烦处理那要不断重新作出决定的问题，因此他宁愿在作出一次决定之后就使它永远有效。还有些人认为他不愿意看到有过多的人受到提拔。也有人认为他那机敏的才智反而使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一方面，他既不喜欢下流的品行，另一方面却又不喜欢突出的才智。优秀人物对他本人是一种威胁，但品行坏的人又会引起外界的非议。最后，这种摇摆不定竟至使他把行省的统治权交给他从来不许离开罗马的人物。

（81）至于执政官的选举，则从这一年（第一年）直到这个朝代结束时为止，我并不想得到一个最确实的说法，因为不仅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材料，甚至皇帝本人的发言都是非常混乱的。有时他不说出竞选人的名字，而只是说他们每个人的出身、生平和战事上的经历，从而使人很清楚地知道他所指的是哪个人。有时他连这些线索也不提，却一味地警告“竞选人”不要用阴谋手段来糟蹋选举，而且他自己也保证协助做到这一点。他通常总是说，除了他已经把名字提交给执政官的人之外，就没有另外向他申请的人了。如果别的人对自己的声望或资历有把握的话，那是完全可以提出竞选的。这种办法说起来真是一本正经，但事实上它是毫无价值或不真实的，它那“自由”的幌子打扮得越是漂亮，只说明它必将产生更加可憎的“奴役”！





[1]
 这一卷包括公元14和15年两年，即传说罗马建城第767和768年的事情。公元14年度的执政官是塞克斯图斯·庞培和塞克斯图斯·阿普列乌斯；公元15年度的执政官是杜路苏斯·恺撒和盖乌斯·诺尔巴努斯·佛拉库斯。



[2]
 本章开头所提到的一些史实，按年代排列如下：

公元前753年，传说为罗马建城的一年。

公元前509年，路奇乌斯·布鲁图斯担任执政官。

公元前451—前450年（以及公元前449年的一部分），十人团执政时期。

公元前445年，设置拥有执政官权力的军团将领的职位（公元前408至前367年短时期中断）。

公元前87—前84年，秦纳四次连任执政官。

公元前82—前79年，苏拉独裁。

公元前53年，卡尔莱之役和克拉苏斯之死。

公元前48年，帕尔撒里亚之役和庞培之死（在埃及）。

公元前36年，屋大维剥夺了列庇都斯的权力。

公元前31年，安托尼乌斯在阿克提乌姆战败。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取得奥古斯都的尊号。



[3]
 普林凯普斯（princeps）这个头衔并不意味着授予任何民政的或军事的权力。共和国时期以来，这个头衔授予被监察官列在元老名单的首位的元老，因此这个人就被称为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当奥古斯都把一切高级官吏的大权全部集中到他自己一人之手的时候，他宁肯选用这样一个最不会引起别人忌妒的头衔。



[4]
 公元前36年塞克斯图斯·庞培（彭佩乌斯）在佩洛鲁姆海角附近海面上被阿格里帕打败。



[5]
 元老院和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实际上是罗马的代名词。



[6]
 即屋大维娅。



[7]
 此人在味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特》（参见第6卷，第860行以次）中极有名。他娶了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在罗马建城第731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就死了。



[8]
 就是有座椅资格的（curulis）营造官，一般高级官吏都有这种特权。



[9]
 提贝里乌斯·尼禄（即后来的皇帝提贝里乌斯）和克劳狄乌斯·杜路苏斯是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和里维娅·杜路西拉所生的儿子；提贝里乌斯把里维娅让给奥古斯都的时候，她正在怀着杜路苏斯。



[10]
 盖乌斯和路奇乌斯是阿格里帕和优利娅所生的儿子，他们都是奥古斯都的外孙。



[11]
 princeps juventutis是监察官在名单上列为第一名的罗马骑士（princeps equestris ordinis），在帝国时期这是皇子的头衔。



[12]
 今天的皮亚诺扎岛（Pianosa），它位于科西嘉岛和托斯卡纳的正中间。



[13]
 普布里乌斯·克温克提里乌斯·伐鲁斯（奥古斯都的侄孙女婿）和他的三个军团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中被阿尔米尼乌斯歼灭是公元9年的事情。



[14]
 从公元前6年至公元2年。



[15]
 指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



[16]
 这是公元14年8月19日的事情。按奥古斯都生于公元前63年，提贝里乌斯生于公元前42年。



[17]
 参见本书第3卷，第30章。他是著名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的侄子和继子。



[18]
 按照习惯，遗嘱和条约都存放在神殿里，特别是维司塔神殿里。维司塔贞女则是维司塔神殿的住持。



[19]
 辅助步兵中队不属军团编制，但其他方面的地位与军团完全相等；帝国时期这样的步兵中队我们知道的有三十多个。



[20]
 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美撒里努斯。



[21]
 即提贝里乌斯。



[22]
 陵寝是当他第六次担任执政官时（公元前28年）在玛尔斯广场北部修建的。



[23]
 这是公元前44年的事情，恺撒这一年五十六岁。



[24]
 盖乌斯·屋大维。



[25]
 考尔武斯六次，马利乌斯七次，共十三次。



[26]
 指安托尼乌斯。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4年。



[27]
 木提那之役（公元前44年）。“外面传说两个人都是死在他的奸细手里的。这样在安托尼乌斯逃亡在外，共和国又没有执政官的情况下，作为唯一的胜利者，他便攫取了三军的统率权。”（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11章）



[28]
 这里指分配给士兵。



[29]
 指屋大维、安托尼乌斯和庞培三人在公元前39年缔结的米塞努姆条约。条约未履行，第二年就发生了战争。



[30]
 布伦地西乌姆条约（实际上是屋大维和安托尼乌斯瓜分了罗马世界）缔结于公元前40年；塔伦特条约缔结于公元前37年。



[31]
 公元前16年，他在日耳曼战败，并失掉了军旗。



[32]
 瓦罗·穆列纳和埃格纳提乌斯·路福斯因叛国罪分别在公元前23年和公元前19年被处死。优鲁斯·安托尼乌斯是三头之一安托尼乌斯的儿子，由于他和优利娅通奸，而在公元前2年被迫自杀（参见本卷第53章）。



[33]
 出身卑微但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罗马骑士，奥古斯都的朋友，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4卷，第23章。



[34]
 这是因为作为母亲，她生了提贝里乌斯，而作为继母，她又被认为害死了盖乌斯和路奇乌斯·恺撒。



[35]
 奥古斯都留下的三个遗嘱之一。其他两个，一个是关于他的葬仪的，一个记述了他本人的功业。



[36]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疆土的开拓会给他的继承者带来荣誉，从而就会引起他的忌妒。



[37]
 阿西尼乌斯·伽路斯是著名演说家，奥古斯都的密友阿西尼乌斯·波里欧的儿子。



[38]
 维普撒尼娅·阿格里披娜是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的女儿，她嫁给提贝里乌斯，但是由于奥古斯都的干预而和他离婚，这样提贝里乌斯便可以和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当时是阿格里帕的未亡人）结婚了。



[39]
 塔西佗本人几乎都不能证明这样的说法。关于披索的说法，这是同他的全部说法相矛盾的；关于阿尔伦提乌斯，他在本书第6卷第47章给提贝里乌斯洗刷了此事的一半责任；而且伽路斯的被捕和被杀，还分别要在十三年和十六年之后。



[40]
 用以纪念她被过继到优利乌斯家族里来的祭坛。



[41]
 远方军队的将领常被授以总督的权力。不过这里还不是统治元老院所辖行省的总督的一般权力（imperium），而是恢复了日耳曼尼库斯在高卢和日耳曼已经享有三年的 imperium maius。



[42]
 提贝里乌斯的儿子。



[43]
 这里是指选举高级官吏的权力。



[44]
 这里指十二名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间的四名候选人。



[45]
 一种华贵的绣金紫色外袍。



[46]
 公元前16年，创建了常备军的奥古斯都规定军团士兵的服役期为连续十六年，近卫军士兵为十二年。二十年后，服役期限分别延长到二十年和十六年，但在期满时士兵可以领到一笔退役金，以代替过去半个世纪中间施行的授予土地的办法。但退役时愿意留下的老兵可以留下，不过他们没有军旗（signum），而只有自己的队旗（vexillum）。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不需再做军团士兵的日常工作，而另行组成一支精锐的老兵战斗队伍。



[47]
 关于这一点，参阅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46章。



[48]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每一阿斯（as）的价值由1/10狄纳里乌斯降到1/16狄纳里乌斯。那时军队的饷银每天是 
 狄纳里乌斯，即 
 阿斯。优利乌斯·恺撒把它提高到10阿斯。这里佩尔肯尼乌斯是要求每天一狄纳里乌斯，即十六阿斯。



[49]
 这里指每个步兵中队里三个步兵小队的旗帜，每一个军团有三十面这样的队旗。



[50]
 鹰形的标记，作为一个军团的军旗。



[51]
 凯拉利乌斯（Cellarius）认为该地即今天的欧柏莱巴赫（Ober-Laybach），大概在莱巴赫（Laybach，即今天南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西南三十英里。



[52]
 营帅（praefectum castrorum），英译是 camp-marshal。这是为常备军的军营而设置的一种官职，负责设营、运输、战械、伤病等事宜。这种官职只在公元前两个世纪里才开始设置，一般都是从有长期作战经验的百人团长中选任。严格来说，他们的处分权力并不包括死刑。



[53]
 实际上，剑奴在行省是供表演搏斗之用的，这一习俗以后为尼禄所禁止（参见本书第13卷，第31章）。



[54]
 葡萄蔓的棍子是百人团长的常用标志。



[55]
 这里的意思是说谢雅努斯在场几乎和提贝里乌斯本人在场一样。



[56]
 似指 dona militaria，即战功标记，参见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89章。



[57]
 这显然是为了不许杜路苏斯的卫队的主力进来。



[58]
 这里指公元前12—前9年，当时他把国境推到上多瑙河，以及公元6—9年，当时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发动了起义，形势极为严重。



[59]
 这是说：赏赐时拖延不决，惩处时又十分专断，不容别人讲话。



[60]
 如果在公元前18年他担任执政官时他是三十五岁，那么这时就是六十七岁了。这里所说他的“军事上的声誉”是他在多瑙河上对南方的达奇人即盖塔伊人作战时取得的。



[61]
 这是9月26日早上3点钟的事情。



[62]
 这里指杜路苏斯一行人的意见。



[63]
 上军有四个军团，下军也有四个军团（潘诺尼亚只有三个军团）。在莱茵河左岸的两个军区当中，上日耳曼（Germania superior）从康斯坦茨湖到布罗尔（Brohl，位于波恩与科布伦茨之间）；下日耳曼（Germania inferior）从布罗尔直到大海。



[64]
 即根据财产取得的收入而规定的定期税金。



[65]
 在科伦地区。



[66]
 伐鲁斯在损失第十七、十八、十九军团之后，奥古斯都用最果断的方法征募了第二十一和二十二军团：第二十一军团（拉帕克斯）由凯奇纳率领，第二十二军团（戴奥塔利亚纳）驻在埃及。



[67]
 这些军团是legiones Germanicae，元老院的一项命令曾把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的头衔授予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和他的后人。因此他们现在的统帅和他的兄弟克劳狄乌斯都有这个头衔，提贝里乌斯本人时而也用这个头衔。



[68]
 塔西佗记载他杀死卡里古拉的部分已佚，因此只能参见狄奥（第59卷，第29章），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56—58章）和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4章）。



[69]
 提贝里乌斯曾在公元前9—前8年、公元4—5年和公元9—11年对日耳曼人作战。



[70]
 参阅本卷第8章。



[71]
 科隆，即科洛尼亚·阿格里披嫩西斯（Colonia Agrippinensis）。



[72]
 但在本卷第48章里却说他在克桑顿（Castra Vetera）。



[73]
 这里指住在艾姆斯河与威悉河之间的小卡乌奇人（Chauci minores）。



[74]
 这里指军团士兵，不是老兵。



[75]
 祭坛是在科隆为奥古斯都修建的，它显然是整个罗马日耳曼的祭祀中心。



[76]
 老兵和日耳曼尼库斯大概是住在城里而不是住在营地。他们要求队旗 （vexillum）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地位，以防备使团对他们有什么不利的企图。



[77]
 队旗和军旗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78]
 这个祭坛和军旗等等都在营地的司令部（principia）。



[79]
 即未来的皇帝卡里古拉。



[80]
 高卢的一个部族，他们的首都是今天的特里夫斯。



[81]
 卡里古拉（Caligula），意思是“小靴子”。这个词来自称为Caliga的一种钉着平头钉的靴子，这种靴子一般只有普通士兵才穿。



[82]
 因为他们觉得特列维利人受到比他们更大的信任。



[83]
 指公元前47年第十军团的一次兵变。公民是同士兵相对的。这里的意思是说士兵一般还是爱惜自己的军人称号的。



[84]
 这是公元前30年冬天在布林迪西发生的事情。



[85]
 参见本卷第39章。



[86]
 提贝里乌斯是为了应付公元6年潘诺尼亚的起义而征募了第二十军团的。



[87]
 即普布里乌斯·克温克提里乌斯·伐鲁斯。



[88]
 雕像就放在军旗和队旗当中。



[89]
 蒙森认为这可能是一次死产。



[90]
 这一行省包括多瑙河和伊恩河上游地带的格利松斯、蒂罗尔和巴伐利亚的一部分。



[91]
 在易北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部族。



[92]
 在克桑顿（Xanten）附近。



[93]
 伊里利库姆在这里泛指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和美西亚等地。



[94]
 奥古斯都最后到日耳曼是公元前8年（狄奥：第55卷，第6章），当时他是五十四岁，但这时提贝里乌斯实际上已五十六岁。



[95]
 凯西亚森林和这道边界目前都不能确定在什么地方。福尔诺（Fourneaux）认为：“超过下述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即罗马人也许从维提拉沿着利珀河（Lippe）左岸行进，然后穿过一个比较生僻的地区向南，朝着上鲁尔行进，而在利珀河以北的部族却企图截断他们的退路。”



[96]
 这表明他们在进餐或在饮宴。



[97]
 这里所谓“神殿”可能就是一片献给神的森林和一座祭坛。参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9章）：“把诸神围在墙垣之中或将诸神塑成人的形象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他们将森木丛林献给诸神。”关于坦法那，这个名称仅见于日耳曼九世纪或十世纪文献中的一个诗句：“赞（坦）法那在早上送去了一只小肥羊”（Zanfana sentit morgane feiziu scâf cleiniu）。



[98]
 她是奥古斯都和司克里波尼娅所生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孩子（公元前39—前14年）。公元前25年她和堂兄玛尔库斯·玛尔凯路斯结婚（无嗣），后者死后二年她又嫁给了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他们生了三个儿子：盖乌斯·恺撒、路奇乌斯·恺撒和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两个女儿：优利娅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阿格里帕死后，她又被强嫁给提贝里乌斯（公元前11年），提贝里乌斯为此竟不得不和自己的妻子维普撒尼娅离婚。公元前2年，她被贬黜并被放逐。



[99]
 那不勒斯湾西北部的一个荒岛，现称万多提那（Vandotena）或温托提尼（Ventotene）。



[100]
 今天意大利的勒佐。



[101]
 参见本卷第5—6章。这里似是说她不能在她的女婿日耳曼尼库斯身上再抱什么希望。



[102]
 实际上是加贝斯湾的两个小岛凯尔凯纳（Kerkena）。



[103]
 这个古老的祭司团的起源和任务均不详。



[104]
 日耳曼尼库斯的兄弟，未来的皇帝。在他本人被奉祀为神之后，这个祭司团的全名就是 sodales Augustales Claudiales。



[105]
 参见本卷第15章。



[106]
 他是一个被释奴隶，奥古斯都的朋友，皮拉迪斯（Pylades）的劲敌，哑剧的创始人。



[107]
 莱茵河右岸黑森—拿骚地区。敌视罗马的这个部族，对阿尔米尼乌斯和凯路斯奇人是同样敌视的。



[108]
 赫尔曼（Hermann）的拉丁化写法。他的事迹大都散见于本书第1、2卷。



[109]
 在莱茵河和尼达河之间。



[110]
 这河流入威悉河支流富尔达河。



[111]
 埃德河以北，确实地址不详。



[112]
 住在卡提伊人东北，在威悉河与易北河之间。



[113]
 参见本卷第36章。



[114]
 即河的左岸。



[115]
 在左岸高卢境内。伐鲁斯战败后，日耳曼的领土在理论上（虽然不再在实际上）仍被视为一个行省。



[116]
 塔西佗关于这部分的作品已佚。但从本书第11卷第16章可以知道，这个孩子已经死了。



[117]
 这里指对奥古斯都的崇拜。



[118]
 但阿尔米尼乌斯的年纪也并不很大（参见本书第2卷第73章；第88章）。



[119]
 这里指下军的四个军团（参见第31章）。



[120]
 佩多可能是奥维狄乌斯的朋友佩多·阿尔比诺瓦努斯。他写过一篇有关日耳曼尼库斯的战役的叙事诗。



[121]
 弗里喜人住在沮伊德湖（Zuydersee）和埃姆斯河之间的沿岸地区（弗里斯兰，Friesland）。



[122]
 指上军的四个军团，湖似是今天的沮伊德湖。



[123]
 不只是司特尔提尼乌斯率领的那一小部分。



[124]
 关于它的地点，争论颇多，但迄无最后确定的意见。一般认为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荷恩（Horn）附近。



[125]
 罗马人认为神圣的事物一般是不能同死者接触的。参见《旧约全书》，利未记，第21章，第10—11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挨近死尸。”



[126]
 不详。



[127]
 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是皇帝尼禄的祖父，参见本书第4卷，第44章。



[128]
 罗马的营地是方形的，每一面的正中有一个门；营地的面对着统帅的营帐的一个主门称为帅门：军队开拔或作战去的时候便走这个门。后门是和帅门相对的那个门，人们所以把这个后门称为decuman，是因为拉丁文中decumanus有“第十步兵中队”的意思，而这个门离开每一军团的第十步兵中队最近。



[129]
 在维提拉（克桑顿）。



[130]
 这里指老普利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他的记述战争的作品已佚。这部著作可能是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131]
 参见本卷第41章。



[132]
 参见本卷第63章。



[133]
 他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副帅和后来的皇帝维提里乌斯的叔父；关于此人其他情况参见本书第2卷第6章，第74章；关于他在审判披索时所起的作用，参见第3卷，第10章以次。



[134]
 这里指凯奇纳麾下的军队。



[135]
 麦塞尔（Mercer）定为 ad amnem Visurgin，这里是从杰克逊本 ad amnem，因为，如果从埃姆斯河回到莱茵河，则这里的 Visurgin即威悉河，显然是不对的。



[136]
 取得这种凯旋的荣誉标帜（triumphalia insignia）的统帅在某些日子里和典礼时有权穿凯旋袍，人们还给他们立穿着这种袍和头戴桂冠的像，但是不为他们举行凯旋式。因为在帝国时期，只有掌握统治大权（imperium）的皇帝和他的共治者才有特权举行正式的凯旋式。



[137]
 公元前2年元老院曾授给奥古斯都这样的称号。提贝里乌斯则始终未撤回自己的拒绝（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12章），在他的钱币上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头衔。



[138]
 高级长官和元老院每年元旦都要宣誓承认皇帝和包括独裁官优利乌斯·恺撒在内的前任皇帝的一切裁断（acta）有效。



[139]
 拉丁文civilis；提贝里乌斯想使人们相信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civis inter cives）。但是这种表示和“大逆法”的实施是有矛盾的，因为从“大逆法”的观点来看，皇帝本人已不是公民，而是国家了。



[140]
 著名演说家。公元8年（一说12年）被奥古斯都放逐到克里特；提贝里乌斯把他移至塞里波司，并在公元24年没收了他的财产。他死在放逐生活的第二十五年。



[141]
 这里不知是单指他本人的统治时期，还是指多米提安统治末期由于滥用大逆法而造成的恐怖时期。



[142]
 帕拉提努斯赛会（ludi Palatini），卡里古拉就在这样的日子里被杀死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6卷，第46章）。



[143]
 罗马当时没有检察官，所以法律的应用必须通过私人之手，于是便出现了职业的告密人（delatores），告密人在得逞之后按规定是有奖赏的。



[144]
 罗马建城726年，奥古斯都任命两位行政长官负责国库的管理。



[145]
 也许是想去经商，因为按规定元老是不能经商的。



[146]
 这是奥古斯都所规定的元老的最低财产额。约合一万英镑（参见本书第2卷，第37章）。



[147]
 提贝里乌斯对西比拉预言书总是抱着怀疑态度（参见本书第6卷，第12章；狄奥·卡西乌斯，第57卷，第18章）。过去搜集的各种西比拉预言书在公元12年由奥古斯都从卡披托里乌姆神殿移至帕拉提努斯山的阿波罗神殿。而这些预言书只有十五人团（quindecimuiri）经元老院批准才能查阅。



[148]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把行省分成国家的（元老院的）和皇帝的行省两类。前者仍然用抽签的办法由担任过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人治理，这些官吏受元老院的监督。后者则由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副帅（legati，或译特使）治理。阿凯亚（希腊本部再加上帖撒利亚和埃庇路斯）当时已与马其顿分开并且被变成了元老院行省。现在，在公元15年，它成了皇帝的行省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了二十九年。由于这一改变而引起的财政情况的好转，部分是由于维持这个机构的费用省下了，因为这一行省由美西亚的长官代管，但主要的，也还是由于行政上的更有效的改革。



[149]
 参见本卷第54章。



[150]
 在罗马，显贵人物外出时总是有一大群人跟着作为保护，同时也是为了炫耀。



[151]
 西班牙东北部的首府，今天的塔拉戈纳。



[152]
 奥古斯都在公元6年捐资设立，最初的目的是用它来支付退役士兵的养老金和赏金。



[153]
 实际情况不完全如此。除去偶然额外收入之外，奥古斯都特别指定5%的遗产税（vicesima hereditatum）的收入也归入这个新的财库。



[154]
 现在的奇亚纳（Chiana）河。



[155]
 他们是翁布利亚的印提拉姆那·纳哈尔提乌姆（Interamna Nahartium，即今天的特尔尼，Terni）地方的居民。由于这里是皇帝塔西佗的故乡，故而在这里也给历史家塔西佗修建了一座坟墓，但这座坟墓后来因教皇庇护五世的命令而被毁，因为他是基督教的敌人。



[156]
 今天的内拉河（Nera）。



[157]
 列阿特（Reate）人，列阿特即今天的利耶提（Rieti）。



[158]
 今天的披耶-狄-路果湖（Lago di Piè-di-Lugo），位于列阿特和印提拉姆那之间，这个湖口实际上是人工开成的（参见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书》，第4卷，第15章）。



[159]
 属于皇帝的行省，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即塞尔维亚。



第二卷



（1）在司塔提里乌斯·西森纳 
 

注



 和路奇乌斯·里波担任执政官的这一年里，在东方的独立王国和罗马各行省里发生了骚乱。首先闹事的是帕尔提亚人；他们向罗马要求并且从罗马得到了一位 国王，这个人出身于他们的阿尔撒奇达伊王族 
 

注



 ，但是他们却瞧不起他，把他当成外国人。这个人名叫沃诺尼斯，先前他是被普拉提斯 
 

注



 作为人质送到奥古斯都那里去的。普拉提斯虽然已经把罗马的军队和统帅们打退， 
 

注



 但是对于皇帝，他仍然是倍加尊敬的。为了进一步表示友好，他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送到罗马人这里来，这与其说是害怕我们罗马人，却毋宁说他不信任自己臣民的忠诚。

（2）普拉提斯和他的继承者们因同室操戈而死掉以后，帕尔提亚的贵族便派遣了一个使团来到罗马，请他的长子沃诺尼斯回去继位。恺撒认为这对他本人是一种荣誉，于是就在年轻人离开时给了他十分丰厚的赠赐。蛮族也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而每在新国王即位时他们总是这样表示的。但是他们的高兴情绪很快就变成了耻辱感。“帕尔提亚人越来越不行了：他们竟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一个沾染了敌人习气的人来当国王，而且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王权被摆弄得就和罗马的一个行省一样！ 如果这些年来一直在恺撒的手下忍受着奴役之苦的一名奴隶当了帕尔提亚人的国王的话，那么曾经杀死过克拉苏斯 
 

注



 并且打败过安托尼乌斯的人们的光荣又在什么地方呢？”沃诺尼斯这个人对于他本国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已经非常生疏了，他很少出现在狩猎场上，对马肉的兴趣不大， 
 

注



 到城里去时总要坐肩舆，而且不喜欢参加本国的宴会， 
 

注



 这一切都加深了国人对他的蔑视。他的随从都是希腊人，他还把他日常使用的最普通用具都封存起来，这也引起了帕尔提亚人对他的嘲笑。另一方面，他有十分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非常温和有礼的作风，这本来是很好的品质，但是却被对之不习惯的帕尔提亚人看成是外来的恶习；帕尔提亚人对他身上的好的和坏的品质都同样不习惯，因而也就同样厌恶。

（3）结果，属于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另一个叫做阿尔塔巴努斯 
 

注



 的人就出来和沃诺尼斯争雄了。阿尔塔巴努斯是在达阿伊人 
 

注



 中间长大成人的，他在开头时虽然战败，但后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力量，夺取了王位。

被打败的沃诺尼斯跑到亚美尼亚去避难，亚美尼亚位于帕尔提亚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当时正是一个虚位的国家。由于安托尼乌斯的罪过，亚美尼亚和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很不妙。原来安托尼乌斯曾以友好为名，把中计的前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捉将起来，最后把他杀了。 
 

注



 他的儿子阿尔塔克西亚斯由于记住了杀父之仇而敌视我们，他借助于阿尔撒奇达伊族的武力以保卫他自己和他的王位。在他由于他的亲族的阴谋而被暗杀之后，恺撒便使提格拉尼斯做了亚美尼亚的国王，而提贝里乌斯·尼禄 
 

注



 又使他做了他本国的国王。提格拉尼斯做国王的时间不长；他的孩子们尽管根据东方的惯例相互通婚 
 

注



 并进行了共同统治，但他们的统治时期也很快地便结束了。

（4）由于奥古斯都的命令，阿尔塔瓦斯德斯登上了王位，但是后来他仍然被赶了下来，而对我们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丢面子的事情。继而盖乌斯·恺撒 
 

注



 受命前来处理亚美尼亚的事件。他把王位给了一个出身米地亚 
 

注



 的名叫阿里奥巴尔扎尼斯的人；这个人长得漂亮，品德极好，因此亚美尼亚人没有反对。但是当阿里奥巴尔扎尼斯因意外的事故而丧命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容忍他的家族的人做国王。他们让一个名叫埃拉托的王后来统治，试行女性当政，但她很快便被驱逐了；这些彷徨不定、人心分散、无人统治但并不自由的人民，把逃亡在外的沃诺尼斯迎来做国王。但是阿尔塔巴努斯的威胁对他们的压力很大，亚美尼亚人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而罗马的武力保护一旦插进手来，就意味着对帕尔提亚发动一场战争。于是叙利亚的长官克列提库斯·西拉努斯便把他接了出来，置于自己的监管之下，不过却保留了他的安乐生活和头衔。沃诺尼斯想摆脱掉这种傀儡朝廷的生活的企图在后面适当的地方我还要谈到的。 
 

注





（5）东方的混乱局势对提贝里乌斯来说是一个不坏的机会；他正好找到一个借口使日耳曼尼库斯离开他所熟悉的那些军团，到对他生疏的各行省，去面对各种阴谋和危险。但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士兵对他越是忠诚不二，他的叔父对他越是反感，他本人也就越是急于想在日耳曼迅速取得胜利。于是他便根据过去两年来战胜的和失败的经验开始考虑今后作战的办法；他看到，在正式的战斗中以及在普通平地上作战时，日耳曼人是打不了胜仗的，然而森林、沼地、短促的夏天和提早到来的冬天却对他们有利。他自己的士兵因负伤所受的影响，还不如令人厌倦的长途行军和武器的丢失对他们的影响大。高卢诸行省已不再能供应马匹了。长长的辎重队很容易受到伏击，保卫起来十分困难。但如果他们冒险走海路的话，他们就容易发动进攻，而不易被敌人侦察到。而且走海路可以使战役提前开始，罗马的军团和军需可以同时运送；骑兵的人员马匹可以从河口逆流而上，精神饱满地在日耳曼腹地登陆。

（6）于是他决定这样做了。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和盖乌斯·安提乌斯被派到高卢去征收租税；西里乌斯和凯奇纳则奉命负责修造一支舰队。估计一千只船可以够用，它们很快地就造成了。有一些船船身短而阔，船头船尾都很小，这是为了使它们比较容易经得住海上的风浪；有一些船是平底的，这可以保证它们在被冲到陆上时不致受到损失。还有更多的舰船在两端都安装着舵，这样划手就可以突然改变划行的方向而驶向任何一方。许多舰船上有安置放射机械的甲板，这种甲板同样可用于运送马匹或给养。整个舰队装备得既可以张帆航行，也可以用桨划行，它蔚为壮观，令人胆寒，特别是士兵们的士气极其旺盛，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巴塔维亚岛 
 

注



 定为集合地点，因为那里容易登陆，那个地方不但便于军队的集合，而且适于作为渡河作战的基地。原来莱茵河在这个地方以上是一个河道，河里只有一些不重要的小岛，但是到巴塔维亚边界处，它却分成了两条河流。在日耳曼的那一面，河流的名字没有改变，它一直汹涌地流入北海。 
 

注



 在高卢的这一面，河道较宽，水流也较缓，当地人称它为瓦尔河，不久以后，它再次改名，称为默兹河了，默兹河也是通过它的巨大河口流入北海的。

（7）但是，当舰船开来时，恺撒就命令他的副帅西里乌斯率领一支轻装人员去进攻卡提伊人的地区。而他本人在听到里普河上的要塞 
 

注



 遭到围攻的时候，就率领着六个军团前去救援。但是由于突然下起雨来，西里乌斯并没有达到目的，只是取得少量的战利品和俘虏了卡提伊人的首脑阿尔普斯的妻子和女儿。另一方面，包围要塞的敌军也未给予日耳曼尼库斯以交战的机会，因为他们一听见日耳曼尼库斯到来，就偷偷溜掉了。不过他们却毁坏了为了纪念伐鲁斯的军团士兵而在不久之前才修筑起来的坟山， 
 

注



 还毁坏了奉献给杜路苏斯的一座古老的祭坛。他修复了祭坛，并且亲自领导着军团士兵举行了纪念他父亲的游行仪式。不过那座大坟山却决定不再修复了。此外，从阿里索要塞 
 

注



 到莱茵河这一整块地方，都用新修的一道壁垒和工事被彻底地防御起来了。

（8）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日耳曼尼库斯要军需粮草先送出去，继而又把船只在军团士兵和联盟军中间分配，然后他就进入了所谓杜路苏斯运河 
 

注



 。他首先向他的父亲祈祷，恳求他施恩和护佑，以便通过他的智慧和英勇事迹的遗范来帮助他的一个继承了他的事业的儿子， 
 

注



 随后他便穿过湖 
 

注



 和海洋继续他的行程，并安然无事地达到了艾姆斯河。舰队停泊在河口的左岸，但是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没有使军队进一步逆流上行，或者使他们在作为他们的目的地的右岸登陆。结果是有好几天耗费在修桥上面。骑兵和军团士兵在涨潮之前十分勇敢地渡过了附近的河口。但是最后面的辅助部队和在军队的同一部分里的巴塔维亚人，却在跳到水里去表现他们的泅水能力时陷入了混乱，结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溺死了。当恺撒正在安排营地的时候，有消息说在他后方的安格里瓦利人 
 

注



 发动了叛乱；于是他立刻派司特尔提尼乌斯率领一支骑兵和一支轻武装的步兵用纵火和残杀的手段对这一叛乱进行了报复。

（9）在罗马军队和凯路斯奇人的军队之间，有一条威悉河。阿尔米尼乌斯来到河岸，和其他的同僚将领们一道站在那里。他问日耳曼尼库斯是否已经来了。 
 

注



 得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回答是，他就在这里，他便请求和他的兄弟说话。他那名叫佛拉乌斯的兄弟当时正在罗马军队中服役；佛拉乌斯是个有名的人物，因为他对罗马人非常忠诚，并且在几年前提贝里乌斯担任统帅时因伤失掉了一只眼睛。在得到了允许之后，〈司特尔提尼乌斯就把他领到了河边的地方。〉 
 

注



 在佛拉乌斯向河岸这边走来的时候，阿尔米尼乌斯就向他打招呼；阿尔米尼乌斯把自己的卫队打发开之后，就要求我们方面配置在河岸上的弓手也都撤走。当这些弓手都退下去的时候，他就问他的兄弟，为什么他的面容被毁。佛拉乌斯把战斗的地点告诉了他之后，他就问佛拉乌斯得到了什么样的赏赐。佛拉乌斯告诉他提高了饷银，以及得到的项链、花冠和其他军事勋记。阿尔米尼乌斯于是嘲笑他为人役使所取得的廉价赏赐。

（10）于是他们以相反的立场展开了论辩。佛拉乌斯强调罗马的伟大，恺撒的威力，对于战败者的严厉惩罚以及对于归顺者的一贯的宽大。甚至阿尔米尼乌斯的妻子和一个孩子都没有被当做敌人看待。他的兄弟则着重指出了对于他们的祖国的神圣天职，他们的自古以来享有的自由，保卫日耳曼的炉灶的神灵，而他们的母亲则同他本人一起祈求他不要甘心充当他的亲戚、他的妻子的亲戚、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全族的叛徒和卖国贼，而不去做他们的解放者。他们谈着谈着就相互责难起来；若不是司特尔提尼乌斯跑来制止佛拉乌斯的话，即使在他们二人中间隔着一道河流，他们也会格斗起来的，因为佛拉乌斯已怒气冲冲地要人给他把他的武器和马匹送来。在那边，人们看到阿尔米尼乌斯高声发出威胁，进行挑战：在他的话里夹杂着许多拉丁语，因为他曾经在罗马的军队中服务，担任凯路斯奇人的辅助部队的首领。

（11）第二天，日耳曼人就在威悉河的那一面摆开阵势。恺撒认为，如果不事先修造一些具有足够保卫力量的桥梁，就使正规的军团士兵去作战，这在策略上是十分不智的事情，于是他便要他的骑兵从水浅的地方渡过去。率领这支骑兵的是司特尔提尼乌斯和一个退休的主力百人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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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里乌斯。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他们在相互间隔得很远的不同地点展开了进攻。在水流最急的地方发动进攻的是巴塔维亚人的领袖卡利奥瓦尔达。凯路斯奇人伪装撤退的样子把他引到一块四边有森林的平地上来，然后就从四面八方的隐蔽地点冲出，他们压倒了敢于反抗的巴塔维亚人，并且在对方退却时全力进逼，而当巴塔维亚人集合成一个圆的队形的时候，凯路斯奇人便通过白刃战和投枪把对方击退。卡利奥瓦尔达对于敌人的猛烈进攻抗击了很久，最后他激励他的士兵全体集合到一处，在进攻的敌人中间杀出了一条血路。随后他便投身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在大量投枪的攻击之下阵亡了。他胯下的坐骑和他身边的许多贵族也都和他一同牺牲了。其余的军队所以脱险，部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力量，部分是由于司特尔提尼乌斯和埃米里乌斯麾下的骑兵的解救。

（12）日耳曼尼库斯渡过威悉河之后，从逃跑过来的人得知阿尔米尼乌斯已经选择了他的作战场所：其他的民族也都在赫尔克里士的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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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集合起来了。他们的意图是想对营地发动一次夜袭。这个人的报告是值得相信的：人们确实可以看到日耳曼人的篝火；而那些曾迫近敌人营地的侦察兵也报告说，他们可以听到马嘶声和一大群杂乱无章的军队的嘈杂的声音。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临近，恺撒认为需要试探一下他的军队的情绪，他在考虑怎样才能使他的试验确实有效。军团将领和百人团长的报告一般说来大多是听了令人高兴的，然而却不大确实；那些已被释放的奴隶在内心里还是奴隶；朋友中间的意见则带有谄媚的味道；如果他召集一次会议，即使是少数人提出建议，其余的人也一定会拍手赞同。要想知道士兵们心里想些什么，他认为只有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最好，因为那时他们觉得没有人监视他们，从而可以毫无顾忌地谈出他们所希望的和害怕的是什么了。

（13）到了晚上，他披着一张野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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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哨兵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小门偷偷地溜出营帐，身边只带一名侍从。他在营地的各条通路巡视，站在营帐的附近，这样便感到了自己在士兵中间享有的声望，原来这时人们不管是说正经话还是开玩笑，都在称颂统帅的高贵的身世，或是赞扬他的风采，但大多数的人则是推崇他的耐性、他的礼貌；他们都说他们必须在战场上报答他对他们的恩情，同时他们还必须使背信毁约的敌人成为光荣和复仇之下的牺牲品。就在这时，一个懂得拉丁语的敌人骑马来到了壁垒面前，代表阿尔米尼乌斯高声宣布说，每一个投顺过去的人都可以得到妻子和土地，作战时每天还可以得到一百谢司特尔提乌斯的饷银。这种侮辱性的话使军团士兵怒火高烧。他们说，“天亮之后就可以打仗啦！罗马士兵自己会取得日耳曼的土地，带回日耳曼的妻子的。朕兆很好啊：敌人的妇女和财物注定将成为我们的战利品啦！”在三更左右的时候 
 

注



 ，对罗马的营地发起了一次试探的攻击行动，不过一支枪也没有投出来。进攻的敌人发现工事的城壁有步兵中队防守着，而且这里的警惕性非常之高。

（14）就在这一夜里，日耳曼尼库斯做了一个使他放心的梦。他梦见自己正在献上牺牲，但是当他的外袍被溅上了牺牲的血的时候，他却从他的祖母奥古斯塔手中得到了一件更漂亮的外袍。这一朕兆使他感到振奋，同时他又发现各种朕兆对他也都是有利的，于是他便把他的全部军队召集起来，向他们介绍了根据自己的经验所拟采取的措施和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所拟订的各项计划。“平原并不是有利于罗马士兵的唯一的战场：如果罗马士兵在行动中随时注意的话，森林和林中的空地同样是有利的战场。在树干和丛生的灌木林当中，蛮族的巨大的盾和投枪是不可能像我们的投枪、短刀和贴身的甲胄那样灵便的。他们的战术是密集突击并把锋刃指向敌人的正面。日耳曼人既没有胸甲也没有头盔，甚至他们的盾牌下面都没有金属或牛皮垫着，而只是柳条编成的盾牌或是薄薄的一层涂色的板子。他们只是最前面一排的士兵使用相同样式的枪。其余的人只有投枪，而且这种投枪不是枪头用火煅烧尖了的就是太短。再说，他们的体格尽管看起来很可怕，而且在短时间的进攻中也很孔武有力，可是一旦受伤，他们的精力便支持不住了。他们这种人在转身逃跑时一点也不觉得羞耻，而且完全不把他们的首领放在心里。他们在失败的时候惊惶失措，垂头丧气，可是在胜利时却又把神圣的和人间的法律全部置诸脑后。如果罗马的士兵对陆上和海上的行军感到厌倦而想结束这种生活的话，那么这次战争就可以使他们达到目的。易北河现在已经比莱茵河更近，一旦罗马士兵循着我的父亲和叔父走过的途径，在同一个地区为我取得胜利，那么以后便不会再有任何战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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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听了这话之后，军队的士气非常振奋，于是作战的信号发出了。

阿尔米尼乌斯和日耳曼的其他首领这一面同样没有忘记要他们的一些氏族证实，“这些罗马士兵不过是伐鲁斯麾下的最善于逃跑的军队，他们宁可发动叛乱，也不愿意作战。他们的一半人要再一次向他们的充满仇恨的敌人露出他们那伤痕累累的后背，还有一半人要露出他们那给海上的暴风雨所伤残的肢体，他们的这种行动是上天所厌弃的而且是绝无成功的希望的！为了避免敌人的进攻，而在失败逃跑时又没有人能跟踪追击他们，他们便求助于船只和没有道路的大海。但是一旦双方展开了战斗，风和桨对于被打败的人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他们只消记住罗马人是何等贪婪、残酷和横傲就够了。或是继续保持他们的自由，或是被奴役而死，在这之外难道他们还有别的道路可走么？”

（16）日耳曼人听到这话之后激愤起来，喧嚷着要进行战斗，他们随着他们的将领到一个叫做伊狄希亚维索的平原上来。这个平原不规则地蜿蜒在威悉河和一些小山之间，在一个地方河流让出了一块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平原又被突出的小山占去。后面是一片森林，树枝高耸入云，但树干和树干之间却都是空地。蛮族的战线布置在平原上森林的边缘地带：只有凯路斯奇人驻扎在那些小山的山头上，准备在罗马人进攻的时候从上面向下出击。我们的军队是按照如下序列向前推进的：最前面是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辅助部队，他们后面跟着徒步的弓手；其次是四个军团，恺撒和两个近卫军步兵中队以及骑兵的精锐部队；再次又是四个军团、轻武装的军队、骑马的弓手和其余的联盟军步兵中队。士兵都处于高度的战斗戒备状态，他们在行军时的序列使他们可以随时在保持战斗队形的情况下停下来。

（17）恺撒看到了凯路斯奇人的队伍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来，便下令他的骑兵精锐部队进攻侧面；由司特尔提尼乌斯率领的其余骑兵队伍则应当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去发动进攻，而在时机到来时，他本人是不会错过机会的。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极其令人兴奋鼓舞的朕兆，这就是：有八只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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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向森林并飞到林间空地去。他喊道：“前进，跟着这些罗马的鸟，它们是军团的保护神呀！”就在这时，步兵的队伍开始进攻，而被派到前面去的骑兵也都向敌人的后方和两翼展开了进攻。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情况：敌人的两支军队以恰恰是相反的方向逃跑，森林里的军队冲向平原，平原上的军队却冲向森林。这两支军队中间的凯路斯奇人则被赶下了山，在他们当中就有阿尔米尼乌斯，他的形象看得很清楚。他在攻击着，呼喊着，流着血，尽力使战斗持续下去。他冲到弓手那里去，如果不是莱提亚人、文戴里奇人和高卢人的步兵中队用队旗把他挡住的话，他会突破弓手的阵地的。即使如此，他由于力气很大，坐骑能冲能撞，终于得以脱身。为了不使别人认出他来，他满脸都抹上自己的血。不过，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卡乌奇人虽然认出了他是谁，还是把他放走了。音吉奥美路斯也由于同样的勇气或同样的诡计而得以逃命。其他的人则被大批地杀死。许多人在企图泅过威悉河时丧了命，起初一些人是死于投枪或被水冲走，后来一些人是被大量跳到河里去的人和塌陷的河岸压死的。一些人可耻地爬到树顶上去逃命，当他们想躲到树枝中间去的时候，被一队弓手嘲弄地射了下来。另一些人则是由于砍倒树木而摔下来的。

（18）这是一次辉煌的、同时对我们来说代价并非惨重的胜利。从白天的5点钟（相当于中午。——中译者）到夜幕的降临，我们一直在屠杀着敌人，在十英里的地段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和武器。在战利品当中我们发现了无疑是为罗马人所准备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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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对于战争的胜利信心是很大的。

军队在战场上把提贝里乌斯欢呼为统帅（Imperator）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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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筑起了一座土丘，把武器作为战利品装饰在上面，土丘的脚下刻上了被征服部族的名字。

（19）这种情景比负伤、苦难和毁灭更使日耳曼人感到痛苦和愤怒。刚才正准备离开自己的家园移居到易北河对岸去的人，现在却渴望作战并跑去拿起武器了。普通人和贵族，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出其不意地向着正在行进的罗马军队展开了进攻，并且使罗马的队伍陷入了混乱。最后，他们选定了被河流和森林夹在中间的一个阵地，阵地的中心是一块狭窄的到处是水的平原；森林也被深深的沼泽地包围着，只有一面是例外，而安格里瓦利人早就在那里修筑了一道很宽的土堤，作为他们与凯路斯奇人的边界。日耳曼人的步兵驻守在这里；但他们却把骑兵隐蔽在附近的丛林里，这样在军团进入森林时，他们就可以紧紧跟踪在后面了。

（20）这一切布置都没有逃过日耳曼尼库斯的视线。他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他们的地势、他们公开和暗中布置的一切，因此他打算将计就计，用敌人自己的计划把敌人摧毁。他把骑兵和平原地带分配给他的副帅塞乌斯·图倍罗；他把步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从平地向森林方面行进，另一部分则要克服土堤这一障碍。他把这一战役的困难的部分留给自己，却把其余的地方给了他的将领们。

被分配在平地上的那部分军队不费什么气力便攻入了森林。奉命攻打土堤的罗马士兵，实际上与攀登一道城墙差不多，因此他们由于从上面来的沉重反击而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日耳曼尼库斯觉得双方在迫近后交锋对他不利，于是他就把军团的士兵稍稍后撤，然后下令弓手弩手把放射器械开动起来，打散了敌人。器械把投枪射了出去；防御者自身暴露得越明显，他们的死伤也就越严重。土堤被攻占之后，恺撒身先士卒率领着近卫军士兵攻到森林里面去。在那里展开了白刃战。敌人的后方被一片沼泽包围着，罗马人的后方则是河流和小山。这种阵势使双方都别无选择：只有勇气才有希望，只有胜利才能得救。

（21）日耳曼人战斗得和我们同样顽强，但是他们的战术和他们的武器却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的人数过多，这使他们在一块有限的地方无法刺出或是拉回他们那巨大的投枪，在那里他们也不能运用他们那以迅猛见称的战术和灵活的身体，结果他们就只能站在固定的地位作战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士兵把盾牌紧紧贴在胸前，手里紧握着刀柄，却一直在砍杀着敌人的高大肢体和光着的脑袋，这样便在他们的敌人中间杀开了一条血路。这时阿尔米尼乌斯杀得已不是那样起劲，这或许是因为他接连不断地遇到危险，或许是因为他不久前负的伤对他起了妨碍的作用。但是音吉奥美路斯在战场上杀来杀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尽管勇敢作战，但是运气却很不佳。日耳曼尼库斯为了使自己容易被士兵辨认，把头盔摘了下来，他要求他麾下的士兵尽自己的力量厮杀。“任何战俘都不需要，只有把对方斩尽杀绝战争才能以结束。”最后到傍晚的时候，他才把一个军团从战场上撤了下来以便设营。而其余的士兵则直到夜里，都在继续尽情地砍杀敌人。骑兵的战斗却没有分出胜负来。

（22）恺撒先是向胜利的士兵表示祝贺，继而就把武器堆了起来，并且附以这样的自豪的铭文：“提贝里乌斯·恺撒的军队在征服了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族之后，把这一纪念物献给玛尔斯、朱庇特和奥古斯都。”但是在铭文上他没有一句话谈到他本人，这或是害怕别人的忌妒，或是觉得人们已知道他自己建立了什么功业，这就足够了。不久之后，他就把司特尔提尼乌斯派出去对安格里瓦利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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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方不及早向他投降的话。而且事实上对方也确是向他们无条件地投降了，结果他们也就在一切方面都得到了宽恕。

（23）这时已到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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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一部分军团就从陆路调回了冬营，但大部分的军队却奉恺撒之命在埃姆斯河上乘船，随同他一道下行到了北海。最初，浩瀚的海洋上一片寂静，人们听到的只是行驶中的一千只船上船帆和摇桨的声音。不一会儿，从一片浓黑的云中落下了雹子，与此同时，被狂风从四面八方卷起的浪头开始使人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并且使船只无法行驶。惊恐万状并且没有经历过海上的风险的士兵们碍手碍脚或是帮忙帮不到点子上，从而使专业水手无法正常地执行自己的任务。接着，天空和海洋都受南风的摆布。这种风从日耳曼的沼泽，从深深的河流，无边无际的云取得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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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相邻的北方的严酷的自然条件更使它凌厉万分。南风袭击和冲散了船舶，使它们飘散在海洋之上，或是把它们冲到岩石嶙峋的或是布满危险的暗滩的岛屿上去。 
 

注



 经过一定时间的艰苦努力，这些危险总算是躲过去了。但是当潮水开始改变而与风暴采取了相同的方向的时候，则不拘是抛锚，还是想把涌入船中的洪水戽出去，这都已办不到了。战马、驮马、行李甚至武器都被投到海里去，以便使船载变轻，因为它们的两侧都漏水，并且都已经被浪头淹没了。

（24）大洋 
 

注



 是一切海洋当中最狂暴的，而日耳曼的气候又是一切气候当中最恶劣的，所以这一灾难的确是规模空前，又是前所未闻的。在他们四周，是怀着敌意的海岸，或是一片又深又阔的海洋，以致人们认为这是最边远的海洋，再也没有什么陆地在它以外了。一些船沉没了，更多的船被狂风吹到远处的岛屿上去； 
 

注



 由于那里从来无人居住，士兵们就都饿死在那里，只有少数人是例外，因为他们可以以被冲到同一海岸上来的死马为食。只有日耳曼尼库斯的那只舰船在卡乌奇人居住的地区靠了岸。在从海岸突出去的山岩上度过的所有那些日日夜夜当中，日耳曼尼库斯一直在责怪自己，说他自己是这次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他的朋友们好不容易才使他没有投海自尽。最后在潮水改变了流向并且又刮起了顺风的时候，残破的船只才开始转了回来，其中的一些船只剩下了几把桨，另一些船则是用衣服作风帆，还有一些船被损伤较少的船拖着。这些船立刻做了修理，然后被派到各岛去巡视。由于这一周密考虑的措施，许多人被集合起来，还有许多人则是通过我们的新臣民安格里瓦利人之手从内地部落那里赎回来的。有一些船一直被吹到了不列颠，被那里的酋长们送了回来。从远处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带回各种各样的奇异故事：狂暴的旋风，从未听说过的鸟儿，一半像人一半像兽的怪物，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或者是他们在受惊时自己想象出来的。

（25）舰队遇难的传闻虽然使日耳曼人想再打一仗，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恺撒有了制伏他们的意图。他命令盖乌斯·西里乌斯率领三万步兵和三千骑兵去攻打卡提伊人，他本人则率领一支更庞大的军队去进攻玛尔喜人；玛尔喜人的将领玛洛文都斯不久之前曾向罗马人投降，现在他报告说，伐鲁斯的一个军团的军旗被埋葬在附近的一个丛林里面，而且只有一小队人在那里看守着。恺撒立刻派了一队人到敌人的前线活动，以便把敌人吸引住；又派一队人绕到敌后去发掘军旗。这两队人的运气都不错。于是恺撒便更加精神振奋地向内地推进，蹂躏并歼灭了敌人：敌人或是不敢对他们作战，或是在陷入绝境时被击溃。根据被俘人员的说法，日耳曼人的士气从来还没有沮丧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一致说，“罗马人是不可战胜的，是经得起任何灾难的考验的！他们的舰队遇了难，他们失掉了武器；海岸上到处都是人马的尸体；但是他们再度打过来时依然勇气十足，依然凶狠顽强，而且人数显然比先前更多了！”

（26）随后军队就返回了冬营。他们感到高兴的是，由于这次顺利的出征，他们使海上的灾难得到了补偿。再者，恺撒表现得很慷慨，每个人只要申明自己受到了什么损失，他都给予充分的赔偿。人们普遍深信不疑地感到，敌人的士气已经垮了，他们正在商讨求和的问题；只要来年夏天再努一把力，战争就可能结束了。但是从提贝里乌斯那里却经常有信给恺撒，要他“回去接受明令授予他的凯旋的荣誉：他所经历的各种成功和灾祸也实在是够多的了。他打了不少大胜仗，但是他也不应当忘记由于海上的风浪而遭到的损失，这是严重而悲惨的损失，尽管这绝不是统帅的过错。提贝里乌斯说他本人曾被圣奥古斯都九次派到日耳曼去；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就要超过武力方面的成就。他通过外交方式使苏甘布利人投降； 他用同样的办法使得苏埃比人和他们的国王玛洛波都斯不能挑起战争。凯路斯奇人和其他背叛了罗马的部落既然已经受到了罗马的充分的报复，因此同样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内讧吧。”当日耳曼尼库斯请求再给他一年的时间以便结束这里的工作时，提贝里乌斯对他的谦逊进行更为巧妙的进攻，他建议，让日耳曼尼库斯担任第二次的执政官，因而他必须亲自回来上任。同时皇帝还暗示，如果战争非继续下去不可的话，他不妨让他的兄弟杜路苏斯也能有机会分享到一点荣誉；因为目前没有别的全国性的敌人，而且除了日耳曼之外，他 
 

注



 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取得统帅（Imperator）的称号和凯旋的荣誉。日耳曼尼库斯虽然知道对他的这些客套话都是假的，而且使那已经到手的荣誉失掉的原因正是皇帝的忌妒，但他还是不再犹豫，立刻便同意了。

（27）几乎就在同时，出身司克里波尼乌斯家族的里波·杜路苏斯被控犯有叛国罪行。 
 

注



 下面我就要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这件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因为这件事情表明，人们发现了一种在今后多年中注定要使共和国的命脉受到折磨的罪恶制度。元老费尔米乌斯·卡图斯是里波的最亲密的友人，他鼓励这个行事荒唐、目光短浅的青年人向占星术士的预言、魔法师的仪节以及圆梦人求助。卡图斯提醒里波说，庞培是他的曾祖父，司克里波尼娅是他的伯祖母（她一度是奥古斯都的配偶），恺撒们都是他的堂兄弟，在他家里有许许多多祖先的雕像。卡图斯不但教唆里波乱花钱和借债，而且还跟他一块儿过放荡生活，一块儿过困难生活，这样，在将来反目时，卡图斯便有了更多的可以揭发他的证据。

（28）当他搜罗了足够的证人并且找到一些奴隶来给他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请求晋见皇帝。原来皇帝早已经知道了谁将受到控告以及控告的罪状了，这是和皇帝很亲近的一名罗马骑士维司库拉里乌斯·佛拉库斯 
 

注



 告诉他的。提贝里乌斯并不拒绝卡图斯所提供的情报，但是不同意与卡图斯见面，他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同样可以通过佛拉库斯来传达。在这期间，他提拔了里波担任行政长官，并且几次召他来和自己共同进餐。提贝里乌斯的表情中没有任何表示对他疏远的地方，讲话的口气也一点不严厉。他把他的愤怒深深地藏在心里。对于里波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他本来是能够制止的，但是他不这样做，他只想知道有这些话就便行了。有一个曾被里波请去为他念咒招魂 
 

注



 的名叫尤尼乌斯的人终于把他的底细全都告诉了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 
 

注



 ，特里奥的告密本领在职业告密者当中是十分出名的。这是一个不惜使用任何卑鄙手段以达到个人出名的目的的家伙。特里奥立刻就抓住了陷害被告里波的这个机会，他到执政官那里去控告并且要求元老院开会来审理这一案件。元老们被召集起来，讨论（据通知）十分重要、罪恶滔天的一个案件。

（29）这时里波穿上丧服， 
 

注



 在一些贵族妇女的陪伴之下，挨家挨户地恳求他的妻子的亲戚，请他们出来给他这个陷于危险之境的人讲情。但是他这样做一点效果也没有，人们用不同的借口拒绝他的请求，但他们之间相同的一点是害怕。元老院开会那天，他害怕和痛苦到这样程度（有人认为他是装病），以致他是坐着肩舆被人抬到元老院的门口的，他倚在他的兄弟的胳臂上，张开双臂向提贝里乌斯求情。但提贝里乌斯听到他的呼唤时，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于是皇帝宣读起诉书和证人的名字。他极力克制自己，不露出任何表情，人们看不出他是想减轻还是想加重他所控诉的罪行。

（30）除了特里奥和卡图斯之外，丰提乌斯·阿格里帕和盖乌斯·维比乌斯也参加了这次控诉。他们争执不决，不能确定四个人中间哪个人应当代表其他人对被告提出控诉。维比乌斯看到，既然四个人互不相让而里波又没有正式的辩护人，于是他就宣布说，他要把控诉的条款一项一项地提出来。 
 

注



 于是他便把里波的那些荒唐的文书拿了出来。在一份文书里，里波竟然问占卜者他会不会富到能用钱把直到布伦地西乌姆的阿披亚大道给遮盖起来；此外还有更多愚蠢、无聊，如果用原谅的眼光来看，也可以说是可怜的诸如此类的东西。控诉者说，在一份文书里，里波在皇族的成员和一些元老的名字上亲手作了一些不怀好意的，或至少是十分可疑的记号。当被告否认这一种说法的时候，最后决定在拷问的威胁之下 
 

注



 要奴隶们前来辨认，结果奴隶们认出确是里波的笔迹。既然有一条古老的法令禁止在涉及奴隶的主人的性命的重大案件中对他们进行审问，于是提贝里乌斯便十分巧妙地发明了一条新的法律。他下令把他们个别地转售给掌理国库的官员，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奴隶证明里波的罪行，同时却又不致破坏元老院的法令！被告于是请求一天的延期，而在把他的一个亲戚普布里乌斯·克维里尼乌斯留在那里向皇帝作最后的恳求之后，他就回家去了。

（31）皇帝回答说，他必须把他的请愿书呈交到元老院去。这时，他家里已经被士兵监视起来了。这些士兵就在门口的柱廊里用沉重的脚步走来走去，全家人都看得见、听得见他们；这时在自己安排的可说是生前最后一次享乐的宴会上倍感痛苦的里波叫嚷着，要执行死刑的人前来，他抓住了他的奴隶们的手，强行把刀塞到他们手里，要他们用刀杀死他。奴隶们在慌乱中后退，弄翻了桌子和烛台，就在这时，他在对他来说是死亡的黑暗中用刀子向自己的腹部刺了两下。他一声呻吟，倒下去了。他的被释奴隶跑了过来。士兵们既然亲眼看到了自杀的情景，就退走了。

但是，在元老院里，依然认真地进行控诉。提贝里乌斯发誓宣称，不论被告犯了什么罪，他会出面干预来挽救他的，如果他不是这样快地自杀了的话。

（32）里波的财产在控诉者中间分配了，临时增加的那些行政长官的职位则由一些元老担任。接着，科塔·美撒里努斯提出建议，将来在里波的后人举行的葬仪行列中，不得把里波的胸像抬出来；格涅乌斯·楞图路斯建议司克里波尼乌斯家族的任何成员今后不应再使用杜路苏斯的姓氏。根据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的建议，制定了举行全民感恩的节日。由于路奇乌斯·披索、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帕披乌斯·木提路斯和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等人的建议，通过一项法令，决定向朱庇特、玛尔斯和协和神上供还愿；而9月13日，即里波自杀的日子应定为节日。我把这些显赫的名字和阿谀奉承的行为联系到一处，目的不外在于说明，这种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是由来已久的啊。元老院的另一些决议是，下令把占星术士 
 

注



 和魔法师逐出意大利。其中一个叫做路奇乌斯·皮杜亚尼乌斯的人被从塔尔培亚岩上抛下去，另一个叫做普布里乌斯·玛尔奇乌斯的人则按照古老的惯例在喇叭声中被执政官在埃斯克维里努斯门外处决 
 

注



 。

（33）元老院下一次会议时，前任执政官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 
 

注



 和前任行政长官奥克塔维乌斯·佛隆托发表了长篇演说，反对当前国内的奢华风习。会议决定不许用黄金制造食具， 
 

注



 男子也不应再穿东方的丝织品，因为这会使他们堕落下去。佛隆托提出的做法更进一步，他要求用法律明文规定银器、家具和奴仆方面的限制。因为当时仍然有这样一种惯例，就是一位元老在轮到自己发言时，他可以提出任何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反对他的看法。他说，随着帝国的扩大，私人的财富也增长了，这绝不是什么新事，这是符合极其古老的风俗习惯的。财产在法布里奇乌斯家族看来是一回事，在斯奇比奥家族看来是另一回事。这一切都应当联系着国家的情况来看。当国家贫穷的时候，人们只得住在简陋的房屋里过清苦的日子，可是国家一旦达到目前这样强大的地步，每个个人当然也就兴旺起来了。在奴隶、食具或日用的其他任何东西方面，必须看主人的财产情况如何，才能说是浪费，还是适度。元老和骑士都有他们自己的财产资格， 
 

注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同国人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是因为他们在地位、官阶和高贵的身份方面的优先地位也应当使他们在生活中优先取得有益于他们精神上宁静和物质上幸福的安乐。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否则的话，那些身上的责任和危险都更大的显要人物，就不能取得为补偿他们的那些责任和危险而需要的游憩了。伽路斯对恶习所作的这种听来好像是入情入理的认许，很容易地引起了抱有同感的人们的同情。提贝里乌斯也说，当前还不是矫正风俗的时候；如果公民有道德败坏的地方，他将来会提出改正的办法的。

（34）在辩论的时候，路奇乌斯·披索 
 

注



 痛斥广场上的欺诈行为、法官的贪污和辩护人的那种不断以告发相威胁的专横行为；他声明他将要退休，离开罗马住到一个偏僻、边远的乡村去。在说这话时，他就要走出元老院。提贝里乌斯为此深感不安；他不仅对披索尽力进行委婉的抚慰，而且还劝他的亲属也利用自己的威望或通过自己的请求使他留下来。

不久之后，这个路奇乌斯·披索再一次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自己的那种独立不倚、不畏强暴的性格：他控告了那仗着同奥古斯塔的友谊关系而藐视法律、胡作非为的乌尔古拉尼娅。乌尔古拉尼娅拒绝服从，她不把披索放到眼里，却径直乘坐肩舆到皇宫去；路奇乌斯·披索这方面也同样毫不让步，尽管里维娅抱怨说，他的这种做法对她本人的尊严是冒犯和侮辱。提贝里乌斯认为，对于自己的母亲支持到这样一种程度，那就是他答应到行政长官的法庭上去为乌尔古拉尼娅辩护，这不能算他滥用自己的职权。于是他便离开了皇宫，命令他的侍卫远远地跟着他。聚拢来观看的大群的人们看到他带着十分安详的神色一面走着，一面谈论各式各样的事情以排遣时间。但后来路奇乌斯·披索的亲属想使他放弃诉讼却没有成功；而为了了结这一诉讼，里维娅只得下令归还应付的款项。这一事件的结果使披索有理由感到自豪，同时也提高了皇帝的声望。不过乌尔古拉尼娅在国内的势力仍然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一次审判中要她到元老院去作证的时候，她竟然拒绝出席。于是不得不派一位行政长官亲自到她那里去询问；可是按照正式的规定，甚至维司塔贞女在审问中作证时都应当亲自到罗马广场和法庭来。

（35）关于这一年的休会， 
 

注



 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值得一提的只是格涅乌斯·披索和阿西尼乌斯·伽路斯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已。虽然提贝里乌斯曾经表示他要离开一个时候，但披索却认为国事更加有理由不应该中断下来，这样元老和骑士在皇帝离开罗马时，才得以把他们执行本身职务的才能用到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上来。在表现独立不倚的精神方面后于披索一步的伽路斯，却提出了这样的反对理由，这就是，不在皇帝亲自监督之下处理国事，这种做法不好，而且是同罗马人民的尊严不相容的。因此，从意大利以及各个行省前来的大群的人们必须等待皇帝的到来。在辩论激烈进行的时候，提贝里乌斯默无一言，在那里听着。最后就宣布休会了。

（36）在伽路斯和恺撒本人之间又发生了一次争论。伽路斯建议选举应当把今后五年的高级官吏确定下来， 
 

注



 而军团的将领如果在他们就职时还不是行政长官，那么这时就应当立刻把当选的行政长官这个职位授给他们，而皇帝每年都要任命十二名候补者。毫无疑问，这一建议是有其更深远的含义的，它实际上在暗中侵犯了皇帝的独裁大权。不过提贝里乌斯在答复他的建议时，却把这种做法解释成是他自己的大权的扩张。他说，“由他一个人作出这样多的任免决定，这同他的谦逊性格是不适应的。甚至在每年选一次的情况之下，要想不得罪人都是很困难的，虽然，很快便又能当选的这样一个希望，会使人感到自己的挫败还不是很严重的：如果被他排除一次之后就要再等上五年多，那么他势必要使多少人对他怀恨在心啊！在这样长的一段时期里，谁又能担保在个人的心情、他的家庭、他的财产方面不发生什么变化啊！人们甚至在任官一年中间，就已经骄傲得够瞧的了；如果连续五年任官，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不是很容易想象么？这一建议实际上使高级官吏的人数增加到五倍之多，并且破坏了为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以及为争取和保持高级官吏职位规定了适当时间的法律。”提贝里乌斯的这些话表面上听来很讨人欢喜，实际上却是他不肯放松他的独裁大权。 
 

注





（37）此外，他又在金钱方面帮助了几名元老。因此，下述的做法便更加使人感到惊讶了：原来他毫无理由地、非常横傲地拒绝了一个显然是十分贫穷的年轻贵族玛尔库斯·霍尔塔路斯的请求。霍尔塔路斯是演说家霍尔田西乌斯的孙子；已故的奥古斯都曾赐给他一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 
 

注



 这样才使他有了家室子女，使这一著名的家族免遭灭亡的命运。当元老院辩论他的问题而他本人等待发言的时候，他的四个儿子就在会场的门口站着。他先是望着演说家的像中间的霍尔田西乌斯的像 
 

注



 （元老院是在皇宫中开会的 
 

注



 ），继而又望着奥古斯都的像，然后才发言说：“元老们！请你们自己看看这样多年幼的孩子吧，他们成了我的儿子并不是出于我的本愿，而是因为皇帝劝我这样做，同时也因为我的祖先有权利繁衍后世子孙。在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我不能继承也不能取得金钱、声望、口才等等我们全家生来就有的权利。对于我这样的人，只要我的微薄的资产对我不是一种耻辱，对我的邻人不是一种负担，那我便感到满足了。我是遵照皇帝的命令才结婚的。现在就请你们看一看这样多的执政官的子孙和这样多独裁官的后裔吧！ 
 

注



 我讲这话的目的并不是要引起你们的憎恶，而是要唤起你们的同情。恺撒啊，在你的幸福的统治之下，这些孩子将来有一天是会取得你愿意授予他们的任何荣誉的。因此现在就请你救一救克温图斯·霍尔田西乌斯的曾孙和圣奥古斯都抚育起来的人们免于贫苦的处境吧。”

（38）元老院对他的同情激使提贝里乌斯立刻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的发言的内容大意是这样：“如果世界上所有的穷人都到这里来为他们的孩子乞求金钱，我们是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乞求者的，我们只会耗尽国家的财富。如果我们的祖先规定，元老在发言的时候，有时可以离开他的建议的主要事项，而提出有利于公益的事情来，这确实不是为了我们坐在这里为我们的私事谋利益和增加我们个人的财富。元老院和皇帝遇到涉及私人利益的事情时，的确感到左右为难，不知道是给还是不给这笔救济金为好。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恳求，而是一种强硬的要求，一种出人意料的和不适时的要求。当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一个元老站起来列举自己孩子的数目和年龄，以此向元老院的善良愿望施加压力，而且他这种做法间接地对我本人也是一种强制，可以说，他是向国库发动了进攻；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照顾别人而把国库弄空，我们就得用罪恶来把它重新填满。霍尔塔路斯，圣奥古斯都确实把钱给了你，但他是出于自愿才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没有声明说，这种钱应当永远给下去。否则的话，如果一个人对他本身无所期望或恐惧，那时人们就不再注意勤勉，懒惰也就滋长起来，这样我们全国的人们便都漠不关心地等待着外来的救济，对于自己的事情一点办法也不肯想，而这些人对于我们整个社会来说，结果就成了一个极大的负担。”诸如此类的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同，因为这些人对于皇帝的行为，不管是光荣的还是不光荣的，照例是赞不绝口。但大多数的人听了他的话却默不作声，或是暗地里叨念着一些不同意的话。提贝里乌斯感觉到了这种冷淡的反应。因此在停了一会儿之后，就说他的发言就是对霍尔塔路斯的答复，但如果元老院认为适当的话，他是愿意给霍尔塔路斯的儿子每人以二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其他元老对这一点表示感谢，霍尔塔路斯本人则没有讲话。这或许是因为他慌了神，或许是因为他在时运不济时，仍旧坚持他的家族的传统。后来，霍尔田西乌斯一家越来越深地陷到很不体面的贫困境地，但是提贝里乌斯就再也不救济他们了。

（39）就在这同一年里，由于一个奴隶的胆大妄为，国家险些就被分裂并卷入一场可怕的内战，如果不是采取了紧急措施的话。这人名叫克利门斯，他是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 
 

注



 的奴隶，但是他干的事却完全不像是一个奴隶所能想到的； 他听到奥古斯都去世的消息时，立刻就想去普拉纳西亚岛，用武力或是用计谋救出阿格里帕，然后把他送到日耳曼的军队那里去。运货船到晚了，耽误了他的冒险行动；这时他的主人已经被杀，于是他便想出了一个野心更大的和更加冒险的计划。他盗走了阿格里帕的骨灰，航行到科撒 
 

注



 （这是埃特路里亚沿岸海角上的一个城市），在那里躲了起来，直到他的胡须和头发都长长了的时候；原来就年纪和一般相貌而论，他和他的主人是相似的。于是通过和他共同进行这一阴谋的适当的亲信，他巧妙地在四处散布消息，说阿格里帕还活着；起初，像传播不准公开的消息那样，人们只是耳语相传；不久之后，在有听了什么都相信的愚人和总想造反的不逞之徒的地方，这个消息就成了不胫而走的谣言。他总是在一天黑下来的时候才到行省的各个城市去。他绝不在公开露面，也绝不在一个地方耽搁过久；公开露面，停着不走，会使真理获得力量，假的东西却只能靠着行踪不定和扑朔迷离来为自己打掩护。因此他或是在走开之后才散布关于他的谣传，或者说，在谣言散布之前他先来到。

（40）这时，整个意大利都在谣传着阿格里帕由于上天特殊的垂佑而得救的消息。罗马方面是相信这个消息的。大批群众正在奥斯蒂亚等着他的到临，首都的人们也在暗中准备接待他。这时提贝里乌斯感到左右为难，他不知道是用军事力量镇压他自己的一个奴隶为好，还是让时间自然而然地把人们的轻信消灭掉为好。他时而感到难堪，时而感到害怕，他一时认为此事绝不可等闲视之；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什么都不足畏。

最后，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 
 

注



 克利司普斯又选出了自己的两名食客（有人说是士兵），指令他们装作同谋者接近克利门斯，把金钱给他，并且保证不拘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给他以支持。他们执行了这些命令，于是在一天夜里，当克利门斯这个骗子身边没有警卫人员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一支足够的士兵把他捉起来加上镣铐和口衔，然后解送到王宫。提贝里乌斯问他，他是如何使自己成为阿格里帕的，据说他的回答是，“这和你使自己成为恺撒的做法一样。” 
 

注



 他无论怎样也不肯把他的同谋者招供出来。提贝里乌斯也不敢冒险公开处决他，而是下令在宫中一个僻静的地方将他处死。他的尸体被偷偷地运走了。虽然据说皇室中的许多人，以及骑士和元老都曾资助过他，或是给他出过主意，但是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追究。

（41）这一年年底，在撒图尔努斯神殿 
 

注



 附近修建了一座凯旋门，用以纪念伐鲁斯的军旗 
 

注



 的失而复得，因为这件事是“在日耳曼尼库斯的领导之下和在提贝里乌斯的赞助之下”实现的。其他的奉献物有在台伯河河畔为幸福之神（Fors Fortuna）修建的神殿（神殿是在独裁官恺撒赠给罗马人民的花园里面）， 
 

注



 有奉献给优利乌斯家族的一座圣堂，还有波维莱 
 

注



 地方圣奥古斯都的一座雕像。

在盖乌斯·凯里乌斯和路奇乌斯·彭波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的5月26日，日耳曼尼库斯·恺撒庆祝了他对凯路斯奇人、卡提伊人、安格里瓦利人和易北河以西其他部族的胜利。在游行的行列里有战利品，有俘虏，有山脉、河流和战役的模型、图画。既然不允许他结束战争，因此只得假设已结束了战争。统帅本人的高贵形象和跟他在同一个战车里的五个孩子特别是观众的注意中心。但是在人们心中却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因为他们还记得，他的父亲杜路苏斯虽然深得人心，却没有得到好下场；而他那为众人所爱戴的舅父 
 

注



 也是很早便去世了。罗马人所爱的人物都是活不长久，没有福分的啊！

（42）此外，皇帝又以日耳曼尼库斯的名义，发给每个罗马人民三百谢司特尔提乌斯，同时又任命他自己和日耳曼尼库斯一同担任执政官。但是，罗马人民认为他的这种爱护并不是真心实意的。他决定使用冠冕堂皇的办法来除掉这个年轻人。他自己制造了一些借口，又利用了当时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作为借口。阿尔凯拉乌斯国王统治卡帕多奇亚已有五十年。 
 

注



 由于提贝里乌斯在罗得岛时 
 

注



 阿尔凯拉乌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因此提贝里乌斯便怀恨在心。对提贝里乌斯的这种忽视并不是由于对方的横傲，而是出自奥古斯都的亲信们的授意，因为那时盖乌斯·恺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当时他正奉派到东方来处理事务，因此这时同提贝里乌斯表示友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过到恺撒的一家断嗣，而提贝里乌斯取得了大权的时候，他便要他的母亲写一封信，把阿尔凯拉乌斯从卡帕多奇亚引来。她并不隐瞒她的儿子对阿尔凯拉乌斯的仇视，但她说如果他到这里来恳请的话，他是可以得到她的儿子的宽恕的。他匆匆赶到首都，这或者是由于他并不怀疑有什么阴谋诡计，或是由于害怕武力行动，如果他在事先已感到有武力行动的话。他受到了皇帝的冷酷无情的接待，而在不久之后，又在元老院受到了弹劾。使他一垮到地的并不是那些毫无根据的控告，而是衰老之年再加上痛苦的焦虑。再说呢，国王一般是不能容忍别人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当然更不用说屈辱了。他可能是老死的，也可能是自杀的。他死之后，他的王国就被变成了一个行省；皇帝说从这里所取得的收入可以使他减轻百分之一的贩卖税， 
 

注



 而在今后把它规定为百分之零点五。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国王，即孔玛盖尼 
 

注



 的安提奥库斯和奇里奇亚的庇洛帕托尔 
 

注



 死了。他们的死亡在他们本国引起了混乱，大多数的人希望一个罗马的统治者，但少数的人则希望仍旧保持王国的体制。叙利亚和犹太两行省也感到它们的租税负担太重了，它们切望减轻租税。

（43）提贝里乌斯对元老院所谈的就是这些情况以及我在上面谈到的亚美尼亚发生的事件。他还说，“东方的骚乱只有日耳曼尼库斯的智慧才能解决，因为他本人年纪已经老了，但是杜路苏斯又还不够成熟。” 
 

注



 于是元老院便发布命令，把海外诸行省委托给日耳曼尼库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有权节制元老院所委派或皇帝所任命的地方长官。不过提贝里乌斯却把克列提库斯·西拉努斯调离了叙利亚， 
 

注



 因为他和日耳曼尼库斯是儿女亲家，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同西拉努斯的女儿定了亲。提贝里乌斯任命格涅乌斯·披索接任西拉努斯的职务，这是一个性情暴烈而生来就不驯顺的人物。他那与生俱来的狂妄高傲的性格是从他父亲披索那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披索在内战时期曾大力帮助过在阿非利加复活起来的共和派以反对恺撒，后来又支持过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而在他以后得到允许返回罗马的时候，他仍然拒绝请求任何官职，最后才在奥古斯都的特别邀请之下接受了执政官的职位。但是，除了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性格之外，披索的妻子普朗奇娜 
 

注



 的身世和财富也助长了他的脾气。他让提贝里乌斯占先原是很勉强的，但是他认为提贝里乌斯的孩子们远比自己的身份为低。披索肯定知道，他的这次受命主管叙利亚，是为了抑制日耳曼尼库斯的野心的。 
 

注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从提贝里乌斯那里得到过秘密指令的。普朗奇娜也毫无疑问曾从奥古斯塔那里接受过指示，奥古斯塔是由于妇女的忌妒而一心想迫害阿格里披娜的。因为在宫廷里面，人们虽然不公开说，但实际上是分成拥护日耳曼尼库斯的一派和拥护杜路苏斯的一派的。提贝里乌斯支持杜路苏斯，因为这是他的亲生儿子；日耳曼尼库斯却由于他的叔父对他的歧视，反而有很高的人望。此外，他的母亲一家的显赫地位对他也很有利；从母系来说，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是他的外祖父，而奥古斯都又是他的外舅祖父。另一方面，杜路苏斯的曾祖父辈的 
 

注



 彭波尼乌斯·阿提库斯却是个普通罗马骑士，这个人看来是不能给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系谱增加什么光彩的。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在子嗣方面以及在声誉方面也超过了杜路苏斯的配偶里维娅 
 

注



 。不过他们兄弟二人却十分要好，他们的情谊并没有受到周围亲属的不同意见的影响。

（44）不久之后，杜路苏斯就被派到伊里利库姆去，一则是让他熟悉熟悉军队的生活，一则是让他取得军队的好感。同时提贝里乌斯认为，在首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的皇子以到军队里去为好， 
 

注



 而且让他的两个儿子都当军团的领导，这可以使他本人更加安全一些。不过，他这样做的借口是苏埃比人 
 

注



 要求他给予帮助，以对付凯路斯奇人。原来现在罗马人已经撤走，外来的威胁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各自遵守本国的风俗习惯并且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反目的部族，就互相动起武来了。这两个部族的实力和它们的领袖的武勇可算是旗鼓相当。不过苏埃比人并不喜欢玛洛波都斯的国王称号，而阿尔米尼乌斯作为一个拥护自由的人却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望。

（45）结果不仅是阿尔米尼乌斯的老兵，即凯路斯奇人和他们的联盟者参加了战斗，就是苏埃比人的两个部族谢姆诺尼斯人和朗哥巴狄人 
 

注



 也叛离了他们的本国，从玛洛波都斯的王国投奔到阿尔米尼乌斯这一面来了。这一投奔过来的行动使阿尔米尼乌斯一方面确保了优势地位，可是音吉奥美路斯和他手下的一队人却又投到敌人那边去， 
 

注



 他的这一行动的唯一理由就是作为一位老年人和叔父，他不愿意服从他的年轻侄儿的统治。当两军摆开战斗阵势时，双方的战斗情绪都很旺盛。过去日耳曼人作战时的那种混乱的队列或是分散的混战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从对我们进行的长期的战争中，已经学会了按照军旗的指挥作战，学会了配备后备部队来接应主力部队，并注意将领们发出的号令。在这种情况下，阿尔米尼乌斯骑马巡视全军，他在走近一队队的士兵时，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恢复了自由，他们曾歼灭过罗马的军团，而且他们许多人的手里还拿着从罗马战死者手中取得的战利品和投枪呢。另一方面，阿尔米尼乌斯却把玛洛波都斯说成是“逃兵，他一次仗都不打，却躲在赫尔库尼亚森林 
 

注



 里，要使节带着礼物到罗马去乞求和平。他又是祖国的叛徒，是恺撒的走狗。他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把他驱逐出去，就像当年他们杀死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一样。他们都不应当忘记他们经历过的多次战争！那些战争的结果以及罗马人最后被驱逐出去，都明显不过地说明，谁人将在战场上得胜利！”

（46）玛洛波都斯当然也禁不住要称赞自己，咒骂敌人。他拉着音吉奥美路斯的手，说他本人“真正代表了凯路斯奇人的全部荣誉，”正是由于他的筹划，凯路斯奇人才取得了他们过去的一切成就。阿尔米尼乌斯是个无经验无头脑的人，他由于背信弃义地使三个军团的残部和心地坦荡而不疑心有任何阴谋诡计的统帅上了当，这才窃取到别人的名誉。不过，他的这一行动对日耳曼的损害是惨重的，而且对他本人来说是可耻的，他的妻子儿女到现在还受着奴役呢。但是他本人 
 

注



 ，当他受到提贝里乌斯所率领的十二个军团的进攻时，并没有玷污日耳曼的荣誉，不久他们双方便在打成平手的情况下各自收兵了。 
 

注



 而且他还能毫无遗憾地宣布，在对罗马的问题上面，他们既有力量毫不妥协地对罗马作战，又可以同罗马缔结一项不流血的和约。除了受到演说的鼓动之外，军队的士兵们也都各有自己的作战动机激励着自己。凯路斯奇人是为他们的光荣的过去而战斗，朗哥巴狄人则是为他们不久之前争取到的自由而战斗的。他们的敌人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扩张国土。任何一次战争都不曾有过这样猛烈的进攻，都不曾杀得这样难分难解。双方的右翼全都被击溃了。人们认为战斗会重新开始，但是这时玛洛波都斯却把营地移转到小山上。这一点表明他已经被打败了。临阵脱逃的士兵逐渐削弱了他的实力，于是他便退到玛尔科曼尼人 
 

注



 的地区中去，并且派出一个使团到提贝里乌斯那里去请求援助。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过去罗马人自己对凯路斯奇人作战时请求过他的帮助，那时他不来，现在他自己对凯路斯奇人作战又来请求罗马人的帮助，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虽然如此，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杜路苏斯还是被派了出去，安排双方缔和事宜。

（47）这一年，亚细亚有十二座重要的城市在一次地震中被摧毁了。地震是在夜里发生的，所以灾害更加使人感到突然，而且造成的损害也更加惨重。通常在遇到地震时，人们可以赶忙逃到平地上去，但这种做法这次并不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因为裂开的大地把逃跑的人吞没了。据记载，大山沉陷，平原隆起，火焰喷射，周围是一片废墟。撒尔迪斯人受害最重，因而也就得到最大的同情。恺撒答应赐给他们一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并且在五年间免除了他们向国家以及向皇室缴纳的租税。西皮路斯河畔的玛格涅喜人在损失方面以及所得的补偿都占第二位。至于铁姆尼人、披拉德尔佩涅斯人、埃吉亚提斯人、阿波洛尼迪人和所谓莫司提尼人和叙尔卡尼亚的马其顿人，以及希耶洛恺撒利亚、米利纳、库美和特莫路斯诸城市， 
 

注



 则决定在同样的时期中间豁免他们的租税，并且决定由元老院派一名要员去进行视察和给予救济。由于亚细亚的总督是一位前任的执政官，所以这次派出去的是一位前任的行政长官玛尔库斯·阿泰乌斯，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两位身份相等的官吏之间因相互忌妒而会产生的麻烦。

（48）皇帝除了代表国家所做出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善行之外，他在私人的慷慨作风方面也有同样颇得人望的表现。一位很有钱的妇人埃米里娅·姆撒死的时候因为没有遗嘱，便按照规定归皇帝所有，但是他却把这笔钱给了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因为这个妇人很显然属于列庇都斯家族。富有的罗马骑士庞图列乌斯在遗嘱中曾决定把他的一部分遗产给予皇帝，但是皇帝却把他的全部财产都给了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因为他发现，在更早的和无可怀疑的一份遗嘱上提出了他的名字。他在做这两件事情之前都表示，高贵的出身需要金钱的帮助。除非他和死者有交情，否则他是不肯接受任何遗赠的。对于和他不相认的人，以及由于和别的人不合才指定他为遗产继承人的那些人，他是不准备和他们打交道的。他一方面使一些清白的元老免除了光荣的贫困，另一方面却又免掉了一些元老的职务，或是同意了下面一些元老的辞职，他们是维比狄乌斯·维尔罗、马利乌斯·涅波斯、阿庇乌斯·阿庇亚努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和克温图斯·维提里乌斯。这些人生活腐化，挥霍无度，财产已经荡尽。

（49）差不多就在同时，他又奉献了一些神殿，这些神殿原来由于年深日久或因火灾 
 

注



 而毁坏，奥古斯都曾经修复过。其中有在大跑马场附近献给里倍尔、里倍拉和凯列司的一座神殿 
 

注



 （由独裁官奥路斯·波司图米乌斯发愿修建）；在同一地方的佛洛拉神殿，这是路奇乌斯和玛尔库斯·普布利奇乌斯在他们担任营造官的时候 
 

注



 修建的；盖乌斯·杜伊里乌斯在菜市场修建的雅努斯神殿 
 

注



 ，杜伊里乌斯使罗马第一次在海上战胜了迦太基人并且为此得到了海战凯旋的荣誉。日耳曼尼库斯则奉献了奥路斯·阿提里乌斯 
 

注



 在同一战争期间许愿修建的“希望神殿”。

（50）这时，大逆法开始发挥了作用；奥古斯都的姊妹的侄女阿普列娅·瓦莉拉被人、根据大逆法告发，因为她对圣奥古斯都，对提贝里乌斯和他的母亲都讲了侮辱性的话，此外她还由于通奸罪而玷污了她和恺撒的亲属关系。人们都认为，通奸罪完全可以按照优利乌斯法 
 

注



 来处理。至于大逆罪，皇帝则认为应当区别对待，如果她对奥古斯都讲了任何不敬的言语，那应当治罪；如果是针对他本人讲了什么话，那他是不希望这些话成为调查对象的。执政官问他，据说阿普列娅对他的母亲也诽谤过，这件事他有什么意见。他没有回答；但是在元老院下一次集会的时候，他代表他的母亲提出要求，对她进行过诽谤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这样他就给阿普列娅免了大逆罪。在通奸罪方面，他也反对对她进行较重的惩罚， 
 

注



 不过他建议根据古老的惯例，把她交给她的亲属们，由他们把她迁移到离罗马二百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去。她的情夫曼里乌斯则被禁止居住在意大利或阿非利加。 
 

注





（51）一位名叫维普斯塔努斯·伽路斯的行政长官去世以后， 在继任人选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当时还在罗马的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支持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这个人是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亲戚。另一方面，却又有许多人坚持，决定的因素应是候补者的孩子的数目，这一点在法律上是有根据的。 
 

注



 提贝里乌斯看到元老院分成拥护他的儿子的和拥护法律的两派时是极其高兴的。拥护法律的一派不消说是遭到了失败。不过另一派也不是立刻就取得了胜利，而且表决时在票数方面也只占很小的优势。甚至在法律已经生效之后，法律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毁弃的啊！

（52）同年，阿非利加行省爆发了战争；那里敌人的领袖是塔克法里那斯 
 

注



 。他是努米地亚人，曾在罗马军队的辅助军队中服过役；后来逃跑，纠合了一群一向惯于打家劫舍的无赖，企图进行劫掠。接着他又把这些人像军队那样组成了一支支的队伍。最后，他就被承认是穆苏拉米人 
 

注



 的领袖，而不是乌合之众的头目了。居住在阿非利加沙漠边缘地带的、这一当时还不知有城市生活的强大部族，拿起武器，并使邻近的玛乌利人 
 

注



 也参加了他们的战斗。玛乌利人也有自己的领袖，他的名字是玛吉帕。联盟的军队分成两部分，这样塔克法里那斯就可以把一支按照罗马方式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留在营地，在那里训练他们遵守纪律和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玛吉帕则率领一队轻武装的士兵到处进行烧杀等恐怖活动。当阿非利加行省的总督福利乌斯·卡米路斯把他的军团士兵和全部辅助军队正式集合起来向敌人进攻的时候，塔克法里那斯和玛吉帕又迫使一个相当大的部族奇尼提人 
 

注



 参加到自己的一方面来。罗马人的这支军队比起努米地亚人和玛乌利人的大批人马，显得十分单薄。不过总督极力想避免的一种情况却是，敌人因害怕而回避同他进行正式的武装较量。但求胜的指望却诱使他们（指罗马的对方。——中译者）失败了。罗马的军团部署在中央，轻武装步兵中队和两个骑兵中队则部署在两翼。塔克法里那斯没有拒绝作战：努米地亚人被赶走了。多年以后，福利乌斯家族又获得了军事的荣誉。原来自从罗马的伟大复兴者 
 

注



 和他的儿子 
 

注



 那时以来，在指挥战争时取得军事胜利的荣誉便转到其他家族的身上去了。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卡米路斯并不被认为是一位军人。因此提贝里乌斯就更加愿意在元老院称颂他的功绩了。元老们一致通过把凯旋的标记授给他，这对于没有个人野心的卡米路斯来说，应当说是一个不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尊敬表示吧。 
 

注





（53） 
 

注



 下一年，提贝里乌斯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日耳曼尼库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不过日耳曼尼库斯是在阿凯亚的一个城市尼科波利斯 
 

注



 就职的，他是在看望了当时在达尔马提亚的杜路苏斯之后沿着伊里利亚的海岸到达了尼科波利斯的。由于在亚得里亚海以及后来在爱奥尼亚海一路上都有风暴，所以他就在尼科波利斯停留几天，整顿自己的舰队。这时由于缅怀先人的业绩，他参拜了以阿克提乌姆一役的胜利而名垂千古的海湾，以及奥古斯都献给神的战利品和安托尼乌斯的营地 
 

注



 。我在上面说过， 
 

注



 奥古斯都是他的外舅祖父，安托尼乌斯则是他的外祖父。他看到的这些事物使他联想到过去所发生的灾难和胜利的伟大场面。随后他又到达雅典；为了对我们和这一古老名城所缔结的盟约表示敬意，他身旁只带了一名侍从。 
 

注



 希腊人唯恭唯谨地接待了他；为了使他们的奉承显得高尚一些，他们特别强调了古希腊人的事业和言论。

（54）他离开雅典，又访问了优卑亚，然后渡海到列斯波司去；在这里，阿格里披娜最后一次分娩时生了优利娅。 
 

注



 从这里他又巡视了亚细亚行省的沿海地带，访问了色雷斯的城市佩林图斯和拜占庭，随后便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了黑海，热心地参观了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古迹，同时又设法对这些因内战或暴政而残破不堪的行省给以救济。归途中，他努力设法去参观撒莫色雷斯的密仪 
 

注



 ，但是他遇到的北风使他无法靠岸。于是他就到特洛伊去游历，在那里参观了那些足以证明变幻无常的命运和罗马的源流的远古遗迹；然后再度巡视了亚细亚的沿岸并在科罗彭登陆，以便向克拉路斯的阿波罗请示神谕。这里不同于戴尔波伊，不是女祭司，传达神谕的是一个男祭司，他是从数目有限的一些家族中选拔出来的，而且大多是米利都的家族。这个祭司只问一下前来请示神谕的人的人数和名字，然后就钻到一个地穴里去，喝一口神秘之泉的水；这个人一般虽然既不识字又不会作诗，但是却能针对每个请示神谕的人心里想问的事情用正式的诗句作出答复。据说他曾向日耳曼尼库斯预言了他的早丧，虽然所用的是神谕的那种十分暧昧难解的语言。

（55）这时格涅乌斯·披索为了赶快执行他的计划，便闹哄哄地进入雅典城，首先使雅典人吃了一惊。接着他在一次对他们进行恶毒攻击的演说当中，又旁敲侧击地暗示，日耳曼尼库斯“由于过分客气而损害了罗马这个名字的尊严，客气的对象不是这些雅典人（雅典人由于一再遭难已经死绝了），而是当前全人类的一些渣滓。 
 

注



 要知道，这些人本身曾经和米特利达特斯一道结成了联盟与苏拉对抗， 
 

注



 曾经和安托尼乌斯一道结成联盟来反对圣奥古斯都！” 
 

注



 他甚至对他们古时的历史进行责难；他们反对马其顿，因时运不济遭到了失败，他们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他个人也有理由仇视雅典这座城市，因为雅典当局曾拒绝他的这样一个请求：释放因伪造文件的罪名而被雅典最高法庭（Areopagus）判了罪的一个名叫提欧披路斯的人。在这之后，他利用海上的一条便捷的道路，迅速地穿过基克拉季斯岛来到罗得岛日耳曼尼库斯这里。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已经知道披索对他进行过恶毒的攻击，然而他的态度依旧十分温和，以致虽然一次暴风把披索吹到岩石嶙峋的海岸上去，而他本来可以把他的对头死亡的原因归之于意外事故，但是他还是把战船派了出去，把披索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即使这样，披索仍然没有和解的意思。披索在日耳曼尼库斯那里勉强待了一天，就离开了他，并且首先完成了自己的行程。他在到达叙利亚的军团那里的时候，到处送礼行贿，对最下级的士兵表示关切，用他自己的人或品行恶劣的人替换久经战场的百人团长和要求比较严格的将领，他容许营地的人们懒散下去，使城市习于安逸放纵，使附近地方到处都有放荡的士兵在活动，这样他就使人们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这些下流的人们的口中，他竟然被称为军团之父。普朗奇娜的作风对于一个规矩的妇人来说也是过分的。她参加骑兵演习和步兵操练，她嘲弄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结果甚至一些正派的士兵都不正当地准备为她效劳了。因为人们都在暗中传说，这些做法都是皇帝事先同意的。日耳曼尼库斯知道这里的情况，但是他当前更迫切的事情是先到亚美尼亚去。

（56）从很早的时候起，亚美尼亚这个地方的民族性格和地理形势就都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它同我们各行省接壤的边界很长，它向内地一直伸展到米地亚的地方。这样一来，亚美尼亚人就被夹在罗马和帕尔提亚两大帝国之间。不过他们和这两个帝国，却一直都不和；它厌恶罗马，又忌妒帕尔提亚。这时由于沃诺尼斯 
 

注



 被赶下王位，他们正没有国王。全国上下都属意于本都的国王波列莫 
 

注



 的儿子吉诺，因为吉诺从很小的时候，在习惯和衣着方面就喜欢模仿亚美尼亚人。而且他由于喜欢狩猎、饮宴和蛮族喜爱的其他各种娱乐而取得了举国上下的好感。结果在贵族的同意之下，日耳曼尼库斯就在阿尔塔克撒塔城 
 

注



 当着集会的人群，宣布吉诺为国王。罗马人之外的所有的人都向他致敬，并且给他加上国王阿尔塔克西亚斯（三世）的称号，这一称号是根据这个城市的名字而取的。 
 

注



 但是，另一方面，卡帕多奇亚却被变成了一个行省，由克温图斯·维拉尼乌斯担任长官。 
 

注



 为了使人得到仿佛罗马人的统治比过去还要温和些的印象，减少了国王先前所征收的一些租税。孔玛盖尼第一次被并入叙利亚行省，交给行政长官统治，负责治理它的是克温图斯·谢尔瓦埃乌斯。

（57）日耳曼尼库斯圆满而顺利地安排了东方联盟者的事务。不过由于披索的横傲无礼，这件事并没有使日耳曼尼库斯称心如意。日耳曼尼库斯曾命令披索本人或他的儿子率领一部分罗马军队到亚美尼亚去，但是披索自己不去，也不派他的儿子去执行这一命令。然而他们终于在库尔路斯地方 
 

注



 第四军团的冬营里相遇了。他们应当有怎样的表情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在披索这方面，他是要用一切办法表示出绝没有害怕的意思，但在日耳曼尼库斯这方面，则是尽量避免有半点威胁的神气。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他实际上是一个过分宽厚大度的人。但是他的朋友们却设法煽动他的憎恨情绪。这些人夸大事实，制造谎言，千方百计地中伤披索、普朗奇娜和他们的儿子。最后，在一次只有很少亲密友人在场的会晤时，日耳曼尼库斯首先说话，他说话时的口吻说明他在强压着自己心中的愤怒情绪。但是披索作了横傲不逊的辩解；他们于是就在悻悻然的情绪中分手了。从这时起，披索就很少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坐席这边来。而有时他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坐席这边来，他的表情也是很阴郁的，毫不掩饰自己的敌对情绪。还有一次，在纳巴泰伊人 
 

注



 的国王举行的宴会上，当主人把沉重的金冠送给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却把较轻的金冠送给披索和其他人的时候，有人听他说，这是为罗马皇帝的儿子，而不是为帕尔提亚的国王的儿子举行的宴会。 
 

注



 同时他还把他的金冠推到一边去，咒骂起奢侈之风来。日耳曼尼库斯听了这话虽然觉得很不好受，但他还是忍耐下来了。

（58）这时从帕尔提亚的国王阿尔塔巴努斯那里来了一些使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这里记起两国之间的友谊和缔结的盟约，并且表示，“国王希望为这一点双方重新交换信誓。帕尔提亚的王国为了对日耳曼尼库斯致敬，愿意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上和他会晤。但这时他又要求把沃诺尼斯从叙利亚驱逐出去， 
 

注



 否则的话，处在近旁的沃诺尼斯就会把奸细从边境派过来，教唆那些部族的酋长们心怀不轨。”日耳曼尼库斯十分得体地回答了关于罗马和帕尔提亚之间的联盟的问题。关于国王之前来和国王对他的致敬，他作了谦逊有礼的而又不失自己身份的回答。沃诺尼斯被迁移到奇里奇亚沿海的一个叫做庞培欧波里斯 
 

注



 的城市去。这一让步行动不仅是对于阿尔塔巴努斯的要求的一种应许，同时也是使披索感到难堪的一种举动。原来沃诺尼斯这个觊觎者曾通过向普朗奇娜大献殷勤和大量送礼的办法，而取得了披索的很大好感。

（62） 
 

注



 正当日耳曼尼库斯在各个行省过夏时，杜路苏斯由于诱使日耳曼人重新自相残杀而取得了很高的声望。同时他又利用玛洛波都斯的力量业已摇摇欲坠的情况，极力想使这个人彻底垮台。在哥特尼斯人 
 

注



 中间有一个名叫卡图阿尔达的年轻贵族，这个人先前曾被玛洛波都斯用武力驱逐出去，但现在看到玛洛波都斯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于是他就有了复仇的胆量。他带领一支精强的士兵进入了玛尔科曼尼人的领土，诱使那里的部落领袖站到自己的这一面来，然后就攻进皇宫和附近的要塞。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苏埃比人的古老的战利品，还有从罗马各个行省来的许多随军商贩。他们都是从各自的故乡到敌人的土地上来的，促使他们到这里定居下来的首先是那些商业上的特权， 
 

注



 其次是厚利，最后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祖国。

（63）为大家所抛弃的玛洛波都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求皇帝对他宽大了。在渡过了作为诺里库姆行省 
 

注



 的边境的多瑙河之后，他便上书给提贝里乌斯，不过口气不像是一已经没有土地的人或是一个恳求者，而像一个还没有忘记过去的声望的人。他说，尽管他过去是一个许多国家都愿意拉拢的，显赫的国王，但是他却宁愿得到罗马的友谊。皇帝回答说，如果他愿意来的话，那么他在罗马将会有一个安全和体面的住处。如果他认为离开意大利对他更加有利，那么也可以像他来时一样安全地离开。不过，在元老院里他却明确地表示，菲利浦斯 
 

注



 本人对于雅典，或庇鲁斯 
 

注



 与安提奥库斯 
 

注



 之对于罗马人民，都不足以构成像玛洛波都斯这样严重的威胁。这一讲话已留传下来，其中着重谈到了“这人 
 

注



 的伟大，他所统治的各族人民的凶悍，敌人与意大利距离很近，还有皇帝本人采取的除掉他的措施”。其实玛洛波都斯还被拘留在拉文纳；苏埃比人每在有不驯服的表现的时候，玛洛波都斯复位的威胁对他们就能起一些抑制作用。但是在十八年中间他从没有离开过意大利，人已老了，由于过分贪生怕死，他的名誉也受到了很大的玷污。卡图阿尔达遇到了同样的灾难，他的归宿也和玛洛波都斯相似。不久之后，他就被在维比里乌斯领导之下的赫尔孟都利人 
 

注



 打败，而不得不逃到罗马的境内去避难。结果他就被安置在纳尔波高卢的一个移民地佛路姆·优里乌姆地方 
 

注



 。这两个国王的本国的追随者如果和罗马行省的当地居民混居在一处，这会使和平的生活受到侵害，因此他们便被移居到多瑙河对岸玛路斯河和库苏斯河 
 

注



 之间的地方，并且给他们立了一个克瓦地人 
 

注



 出身的国王万尼乌斯。

（64）这时消息传来，说日耳曼尼库斯已经使阿尔塔克西亚斯做了亚美尼亚的国王，于是元老院便决定，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二人在进入罗马的时候要受到小凯旋式的（ovatis）的欢迎。此外，还决定在复仇者玛尔斯神 
 

注



 的神殿每一面，都修建上面有他们两位恺撒的雕像的拱门。提贝里乌斯不喜欢通过在战场上取得的多次胜利而结束战争，而比较喜欢通过外交手法保持和平。因此，现在他就利用自己的这一巧妙手法来对付色雷斯 
 

注



 的国王列司库波里斯。整个那个地方过去是由莱美塔尔凯斯统治着的，但是在他死后，这块地方的一半却被奥古斯都送给了他的兄弟列司库波里斯，另一半则送给了他的儿子科提斯。由于这次划分，科提斯取得了耕种过的土地、城市和邻接希腊诸城市的各个地区；列司库波里斯得到的其余部分却是荒瘠不毛的土地，民风粗野而且门口就是敌人。两个国王的性格也形成了同样鲜明的对照，科提斯禀性温和而亲切近人， 
 

注



 列司库波里斯则阴郁、贪婪而又不能容忍别人。不过开头的时候，他们在表面上还做出和谐相处的样子。过了不久，列司库波里斯便越过了自己的国界，掠夺分给科提斯的地区，而在遭到反对时便动用武力。在奥古斯都活着的时候，他还不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因为他对于缔造了这两个王国的人是畏惧的，如果对这个人不尊重，他会遭到惩办。但是他一听到奥古斯都去世，立刻就把打劫的队伍派到国境之外，摧毁要塞，到处挑起战争。

（65）提贝里乌斯最担心的是，局面定下来以后又发生变故。他选派一名百人团长通知两个国王，不许他们诉诸武力。科提斯得到了这项通知后，立刻把他已经征募起来的辅助部队解散了，但是列司库波里斯却装作很懂得道理的样子，要求他们会晤协商问题。他说他们之间的纠纷是可以口头调解的。会晤的时间和地点没有遇到很多困难就定下来了；最后，和解的条件也确定下来，因为一方的脾气好，能让出一切，另一方口是心非，能接受一切。列司库波里斯举行了一次宴会，他说这为的是批准这一条约。正当人们十分欢乐地饮宴到深夜的时候，他却把对此没有任何疑虑的科提斯逮捕起来。科提斯发现自己竟然被骗，他援引了国王的神圣权利、他们共同的家神和被款待的客人的豁免权为自己辩解，但是这已不起什么作用了。列司库波里斯占有了整个色雷斯之后，就写信给提贝里乌斯说，这里组织了反对他的一次阴谋，但是阴谋者已经在事先被他逮捕起来了。与此同时，他又借口对巴斯塔尔奈人和西徐亚人作战，重新征募步兵和骑兵，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提贝里乌斯回了他一封措辞圆滑的信：“如果他是问心无愧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相信自己是无罪的。但除非是皇帝和元老院亲自审问这一案件，他们是无法判明谁是谁非的。因此他最好还是把科提斯释放，自己到罗马来，这样就可以自己摆脱掉指控的恶名了。” 
 

注





（66）这封信是由拉提尼乌斯·潘杜撒 
 

注



 送到色雷斯来的；潘杜撒是美西亚的长官，和他同来的还有一队士兵，他们是接科提斯来的。列司库波里斯这时心里是既害怕，又恼怒，最后他决定，与其被控以有犯罪的企图，倒不如索性被认为犯了罪倒好些，因此他决定在诡称科提斯自杀的托词之下把科提斯处死了。不过恺撒一旦作了什么安排，他是绝不改变的。但这时被列司库波里斯说成是敌视自己的潘杜撒死了，于是提贝里乌斯就派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来接替他担任美西亚的长官；这主要因为：佛拉库斯这个久经战场的老军人和列司波库里斯有深厚的交情，这样他也就更易于欺骗对方了。 
 

注





（67）佛拉库斯渡海进入了色雷斯，他用各种慷慨的许诺把列司库波里斯引诱到罗马的防地里来。当然，当列司库波里斯想到自己所犯的罪行时，他是有一些犹豫的。一队精壮的卫士被派来跟在他身边，这从表面上看来，是对于他的国王身份的尊敬。军团将领和百人团长们不断地对他进行忠告和劝说，同时对他的监视也变得一步紧似一步，因此列司库波里斯终于认识到他必须面临的事情。军团将领和百人团长于是把他捉到罗马去了。科提斯的妻子向元老院控告了他，他被判处监禁在他的王国之外的一个地方。色雷斯则分给了他的儿子莱美塔尔凯斯（据说他曾反对过他的父亲的做法）和科提斯的孩子们。由于科提斯的孩子们还没有成年，他们便被委托给—位卸了任的行政长官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 
 

注



 照管，由路福斯以摄政的身份治理王国；在前代也有过类似的事件，那就是把玛尔库斯·列庇都斯派到埃及去监护托勒米的孩子。 
 

注



 列司库波里斯被押送到亚历山大去，并且在一次真的或是强加给他的逃跑企图中被杀死了。

（59）在玛尔库斯·西拉努斯和路奇乌斯·诺尔巴努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日耳曼尼库斯到埃及去参观古迹。不过在表面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关心行省的安全。 
 

注



 实际上，他也确实用开放国家粮仓的办法压低了粮价，并且执行了不少获得人民群众好感的措施。他到各处去的时候不带侍卫，他脚上穿着希腊式的皮带鞋，身上穿着和希腊人一样的服装。这种做法是模仿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据说布匿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斯奇比奥在西西里就是这样打扮。 
 

注



 提贝里乌斯对他的衣着和作风给了温和的批评，但是对于他之未经皇帝的许可便进入了亚历山大，从而违背了奥古斯都的遗训一事，却作了极为严厉的谴责。原来作为保持专制统治的秘密手法之一，奥古斯都曾禁止任何元老或高级骑士 
 

注



 进入埃及，除非是得到了他的许可。他通过这种做法封锁了埃及， 
 

注



 以便不使任何一个人（在这里不管他的守卫的力量何等小，而他要抗击的兵力又有多么强大）企图通过控制这一行省以及海上和陆上的枢纽地点而陷意大利于饥饿之地。 
 

注





（60）不过这时日耳曼尼库斯还不知道他此行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赞同，因此他便逆着尼罗河上行；他首先访问了一个叫做卡诺普斯的城市：这个城市是斯巴达人为了纪念埋葬在那里的一个名叫卡诺普斯的舵手而建立起来的，埋葬的时期正是美涅劳斯返回希腊之际，被烈风吹到遥远的大海之上从而来到了利比亚的海岸的时候。从卡诺普斯他又访问了附近奉献给赫尔克里士 
 

注



 的一个河口。根据当地居民的说法，赫尔克里士是埃及人，他在同名的人们当中是最古老的，后来与他同样勇敢的那些人也采用了他的名字。在这以后，他又拜访了古老的底比斯的那些巨大的古迹 
 

注



 。在那些巨大的石造建筑物上还有埃及的字母刻在上面，记述了昔日的壮丽豪华，而奉命把埃及语传译过来的一位高级祭司说，这个国家一度曾拥有七十万服军役的人； 而国王拉姆吉斯 
 

注



 便依靠着这一支军队依次地征服了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征服了米地亚人和波斯人、巴克妥利亚人和西徐亚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相邻的卡帕多奇亚人所居住的国土，这样他便统治了从一面的比提尼亚海到另一面的吕奇亚海的全部土地。他治下各民族的贡物表，到现在还可以读得出来：每一个国家应缴纳的黄金和白银的分量、武器和马匹的数目、在神殿中作供物用的象牙和香料，还有粮食和其他日用品的数量。这种税收规模之大，比起强大的帕尔提亚王国或是罗马帝国目前征收的租税来并无逊色。

（61）但其他一些壮丽之极的观览物也引起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兴趣，特别是美姆农的巨大石像 
 

注



 ，这座石像每在太阳照射到它上面的时候，便发出人一样的呼叫声；那些争强好胜的国王们化无数金钱在那有狂风扫过的，几乎无路可通的沙漠上修建的像山那样高的金字塔；从尼罗河引进了泛滥的河水的人工湖 
 

注



 ；还有别的地方的那些人们无法测量的狭窄的峡谷和深渊。随后，他又来到了埃列芳提尼和昔耶涅 
 

注



 ，这里曾一度是罗马帝国的边界，不过现在 
 

注



 这个边界已经扩展到红海了。 
 

注





（68）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沃诺尼斯（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他被放逐到奇里奇亚的事情 
 

注



 ）企图通过贿买看守人的办法逃到亚美尼亚去，然后再从那里到阿尔巴尼亚 
 

注



 、赫尼欧奇人 
 

注



 和他的一个亲属西徐亚的国王那里去。在出去打猎的借口之下，他从沿岸地带进入内地无路可通的森林地带，然后利用他的乘骑赶到披拉木斯河 
 

注



 去；但是当地的居民在接到他逃跑的消息之后，就拆毁了那里的桥；河流本身则是无法渡过的。因此他就在河岸的地方，被一个名叫维比乌斯·佛隆托的骑兵长官捉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个叫做列米乌斯的退伍老兵，也就是过去看守沃诺尼斯的那些士兵的头目，便用刀把他戳死了。他这样做从表面看起来像是出于一时的盛怒，但是他的这种行动却使人更加相信这样一点，那就是他曾受沃诺尼斯的贿买，但是这次又害怕沃诺尼斯会把这件事揭发出来，故而便采取了杀人灭口的办法。

（69）日耳曼尼库斯在离开埃及的时候，才得悉他给军团或是给城市所发出的命令不是被取消，就是被换掉了。于是他就痛斥披索，披索这方面对他也是针锋相对，一步不让。这样一来，披索便决定离开叙利亚了。几乎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尼库斯病了，于是披索不得不留下；但是后来，当他听到日耳曼尼库斯的病情好转，并且人们为了他的好转而正在通过祭献以还愿的时候，他便派遣自己的侍从把街上祭坛上的牺牲以及奉献牺牲的明器夺走，并且驱散了安提奥克地方为日耳曼尼库斯病情的好转而欢欣鼓舞的人群。后来他便到塞琉西亚 
 

注



 去，在那里等候日耳曼尼库斯病症复发以后的结果。由于日耳曼尼库斯相信披索给他吃了毒药，因此他那本来十分沉重的病就更重了；而人们在检查日耳曼尼库斯的卧室的地面和墙壁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人的尸骸、咒语、咒诅、上面刻有“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名字的铅饼 
 

注



 、烧焦的和带血的骨灰 
 

注



 以及其他施行巫术的用具：人们相信利用这些东西，活人的灵魂就会受墓中幽灵的摆布。与此同时，还有人控告说，披索派来的密使对严重的病情进行了追根问底的打探。

（70）日耳曼尼库斯听到这一切情况时既吃惊又气愤：如果他的住宅被人包围，如果他必须当着敌人的面咽最后一口气，那么他那不幸的妻子和那些年幼的孩子们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注



 毒药的效力看来是太慢了。披索显然是迫不及待地想独自统治行省和军团！但是日耳曼尼库斯却还没有软弱到对谋杀者一点不能加以报复的程度。他写了一封绝交的信，人们还说，他曾命令披索离开行省。披索毫不耽搁地拔锚起程，不过他却故意放慢自己的速度，这样当他听到日耳曼尼库斯的死讯的时候，他便可以较快地回到叙利亚来了。

（71）日耳曼尼库斯的病情在一个时期里颇有起色。但是随后他的体力便不支了。他在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他的朋友们说了这样的话：“即使我是善终的，我仍然有正当的理由抱怨上天，因为它正当我盛年之时就过早地把我从我的双亲，子女和祖国的手中夺走了。然而现在，我是因为披索和普朗奇娜对我下了毒手而丧命的，我希望你们能牢牢地记住我最后的恳求：在我这最可怜的一生以最悲惨的死亡结束之前，请你们把我身受的痛苦以及我所受的阴谋陷害告诉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弟吧。那些因我所激起的希望而情绪激动过的人，那些因亲属关系而情绪激动过的人，甚至那些因羡慕我而情绪激动过的人，他们在听到一个曾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中厮杀过来之后仍能幸运地活下来的人却死于一个妇人的阴谋之手，是会流下眼泪的。你们必将会有机会向元老院控诉并且要求用法律来解决问题。朋友们的首要义务并不在于跟在死者的身后消极地哀悼，而是要记住他的愿望和执行他的指令。甚至不相识的人都会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亡表示悲痛。你们如果爱我，而不是爱我的地位的话，那么你们要给我报仇啊！把圣奥古斯都的外孙女，也就是我的妻子指给罗马人民看吧；把她的六个子女都一一指出来吧。控告者会得到人们的同情，谋杀者如果捏造出什么可耻的理由的话，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而且就是相信他们，也不会原谅他们！”他的朋友们摸着垂死的病人的右手发誓说，他们拼出性命也要给他报仇。


（72）然后他又转向他的妻子，请求她说，为了纪念他，为了他们两人的孩子，她应当把自己的傲气去掉，她应当甘心承受残酷的命运。如果她返回罗马，无论如何也不要去争夺权力以致激怒那些比她更有势力的人们。以上乃是他当着大家讲的话。在私下里他还讲了另外的一些话，据说他曾警告她提防来自提贝里乌斯方面的危险。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他的死亡引起了行省和附近各族人民 
 

注



 的极大悲痛。国外各民族和他们的国王哀悼他对联盟国家之极有礼貌和对于敌人的宽厚仁慈：他的相貌和言谈都令人起敬，他有与他的功业相称的威严，但是并不骄傲，从而不会引起别人的忌妒。

（73）他的葬仪没有祖宗的雕像，也没有仪仗的行列，但是人们颂扬他，并且怀念他的美德。有些人想到他的风采、他的早丧和他去世时的种种情况，甚至还注意到他去世的地点离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地点也不远。人们感到他和亚历山大大帝有相似之处：都长得十分漂亮，出身都很高贵，都活到三十岁出头一点， 
 

注



 又都是由于本国人的谋害而丧生于异域。 
 

注



 不过这个罗马人对他的朋友是温和的，在享乐方面是有节制的，他只娶了一个妻子，而且孩子都是合法婚姻的结晶。然而他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战士，尽管他还不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大胆。当他通过多次的胜利而挫败了日耳曼人的时候，他却得不到允许把对方彻底加以制服。但是，如果他能独立自主地处理事务，如果他拥有皇帝的权力和头衔，那么他在军事上就可以容易地赶上希腊的亚历山大，就如同他可以同样容易地在仁慈、自制和所有其他优秀品质方面超过他一样。在火葬之前，日耳曼尼库斯的遗体被安放在安提奥克的广场上，这里也就是举行葬仪的地方。他是不是被人毒死的，这件事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人们对于尸体表现出来的征象抱有不同看法，因为同情心和先入为主的怀疑使一些人站在日耳曼尼库斯的一面，而对披索的偏爱又使一些人站在披索的一面。

（74）各个副帅和在场的其他元老 
 

注



 随后便就叙利亚的新的统治人选问题进行了商谈。其他的人的兴致不高，但是维比乌斯·玛尔苏斯 
 

注



 和格涅乌斯·森提乌斯 
 

注



 二人提出的主张却争论了很久很久仍不能确定下来。最后由于森提乌斯年纪较长，而且又要求得比对方迫切，玛尔苏斯就让步了。维提里乌斯 
 

注



 、维拉尼乌斯 
 

注



 和其他一些人于是开始准备对披索和普朗奇娜的控诉条款，就仿佛诉讼已经开始了似的。在他们的请求之下，森提乌斯把一个叫做玛尔提娜的女人派到罗马去，这个女人在行省这里因制造毒药而声名狼藉，但普朗奇娜对这个女人却十分赏识。

（75）悲痛和疾病虽然使阿格里披娜筋疲力尽，但她还是抱着迫不及待的复仇心情——她不能容忍任何足以拖延她的复仇行动的情况——带着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和她的孩子们登上了船。这位出身帝王家族的妇女，她的显赫的婚姻关系，过去总要引起敬畏而又羡慕的群众对她的注意。但现在人们却普遍对她抱着同情了。她把亡人的遗骨抱在胸前，她对于复仇的结果没有把握，对自己的前途又忧心忡忡；她的多子成了她的累赘，因为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成了命运的抵押品。

披索在得到日耳曼尼库斯的去世的消息时，他正在科斯岛 
 

注



 上。他听到这个消息欢喜得都要发疯了。他奉献了牺牲，参拜了神殿，但是他的狂喜在普朗奇娜的胆大妄为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了。原来正在给自己的一位姊妹戴孝的普朗奇娜在这时竟第一个脱了孝服，换上了节日的服装。

（76）百人团长们 
 

注



 于是纷纷到他这里来献策。他们说军团士兵都十分拥护他；因此他必须回到被非法从他手中夺走并且现在没有领导者的行省去。在商量他这时应当如何行动的时候，他的儿子玛尔库斯·披索认为他应当立刻赶到罗马去，因为“他根本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挽回的罪过，而且没有根据的怀疑或没有实际内容的谣传又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他和日耳曼尼库斯之间的摩擦也许会使他的声望受到一些损失，然而不会受到惩罚。放弃他的行省，这已经使他的私人仇敌满足了。回到叙利亚去，如果遭到森提乌斯的抗拒，这将会引起内战。百人团长和普通士兵也不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一面，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的统帅记忆犹新，而且对恺撒的深深爱戴，在他们身上比其他任何情绪都占着更加重要的地位。”

（77）但是披索的最亲密的友人之一多米提乌斯·凯列尔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披索最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被任命为叙利亚的长官的是披索，而不是森提乌斯。长官的标记（fascis）、行政长官的职权以及军团都是交给他的。如果有人用武力抗拒他，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接受了副帅的权力以及私人指示的人物岂不是比任何人都更能名正言顺地首先发动战争吗？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谣言就会消停下去；无辜者敌不过人们最初对他的不友好态度，这是常有的事。但是，如果他保持军队并加强实力，那么在目前不能预见到的许多事情上是会发生有利的转机的。”他又说，如果披索急急忙忙地赶到罗马去，弄得和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同时到达，那么谣传一传播出去，他就会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妻子和愚昧的人群弄得身败名裂，而且你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即使为自己辩护也是没有人肯听的。奥古斯塔和你站在一起，恺撒也喜欢你，但这只是私下里的情况。越是在表面上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命运而悲痛的人，其实越是对这件事感到高兴。

（78）要使有匹夫之勇的披索接受这样的意见，并不十分困难。他在写给提贝里乌斯的一封信里，控诉日耳曼尼库斯的奢侈和横傲；他说他本人遭到驱逐，以致那里发生了叛乱，但是现在他已经重新取得兵权，他和从前领导军队时一样，对皇帝忠诚不二。在这同时，他要多米提乌斯乘上战船，命令他从海上穿过诸岛一直到叙利亚去，不要靠着海岸行进。当那些逃亡者都集中到他这里来的时候，他就把他们组成了小队，又把武器分配给随军的非战斗人员。随后他便率领着海军渡海到大陆上去，截留了开到叙利亚去的一支新兵，并且写信给奇里奇亚的小国王们 
 

注



 ，要他们把辅助军队派出来支援他。小披索虽然不主张作战，但是却也积极地参加了作战的准备工作。

（79）他们沿着吕奇亚和潘披里亚的海岸航行时，遇见了送阿格里披娜到意大利去的船队。双方敌视竟到了这样程度：一见面便准备动手。但是由于双方都还有所顾忌，所以事情只发展到相互责骂。在责骂的时候，维比乌斯·玛尔苏斯要披索回到罗马去准备应付控诉。披索则讽刺地回答说，在审理放毒案的行政长官把日期通知原告和被告时，他会到那里去的。 
 

注





在这期间，多米提乌斯在叙利亚的一个叫做拉欧狄凯亚的城市 
 

注



 登陆了。他到第六军团的冬营那里去，因为他认为这个军团最适于执行他的兵变计划。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因被军团的一个将领帕库维乌斯在事先识破而失败了。于是森提乌斯便写信把这一事件通知披索，警告他不要妄想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军队身上打主意，或者企图在行省挑起战争。随后，他便把他所知道的怀念日耳曼尼库斯的那些人，或至少是反对他的敌人的那些人集合起来，要他们记起皇帝的至大至尊，而披索的行为正是对国家的一次武装侵犯，接着他便亲自领导了这支做好战斗准备的强大军队。

（80）披索的事情看来也发展得不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一种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夺取奇里奇亚的名叫凯伦德利斯 
 

注



 的一座极为坚固的要塞。奇里奇亚的小国王们送来了辅助部队。他又使逃兵、不久之前截获的新兵、他本人和普朗奇娜的奴隶参加这些辅助军队，这样就人数而论便凑成了一个军团。他要他们来作证，他这个受恺撒委派来的统治者现在却被排除在恺撒交给他的行省之外，不过他不是被军团（因为他是应军团之请而来的！），而是被一个叫做森提乌斯的人排除在行省之外的，这个人正在用一套诽谤掩盖着私人的仇恨。他们应当坚守自己的战线：对方士兵在看到他们一度称为“父亲”的披索时，是绝不会对他作战的。他说，如果公理得以伸张的话，不用说他是会占上风的；如果对方悍然动武的话，那么他也绝不是一点力量都没有的。说了这话之后，他就在城市工事前面一座陡峭的高山上部署了自己的小队，其他方面因为临海所以是安全的。和他相对的是按百人团列队的老兵和他们的后备部队。那一面是坚强不屈的队伍，这一面地势虽比对方好，但是士兵却没有勇气，没有希望，甚至可以说没有武器，有的只是农民用土法制造的长枪和临时应急的一些兵器。战斗开始时，只有在罗马的步兵中队爬到平地上来以前的一段时候，双方算是处于对峙状态；接着奇里奇亚人就逃进要塞，关起要塞的门不再出来了。

（81）这时披索企图向附近的一支舰队发动进攻，但是没有效果。他回来之后，便站在要塞的壁垒上，时而捶胸，时而召唤着个别士兵的名字，同时用贿赂来增加自己的言语的分量，想用这种办法勾引对方发动叛变。他的话确实也打动了第六军团 
 

注



 的一名旗手，这个人带着军旗投到他这一面来。但这时森提乌斯却下令吹起号角和喇叭，于是人们就在城下准备堆起土山的材料，把梯子也架了起来；最坚决的士兵一直爬上梯子，其他的士兵则用战争器械把投枪、石块和引火物投射到城上去。披索最后终于支持不住，于是他请求对方允许他把武器交出去，但是他自己留在要塞内部，以便等候恺撒如何确定治理叙利亚的人选。这些条件并未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所作的唯一的让步就是答应给他一些船只，把他安全地送回罗马。

（82）但是罗马这里，当日耳曼尼库斯得病的消息传开以后，而且正像从远道传来的消息所常有的情况那样，每种情况都被夸大到很严重的程度，人们莫不感到悲痛和愤慨。于是人们就都抱怨说，“他被派到边远的地方去，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把一个行省交给披索，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奥古斯塔和普朗奇娜在一起暗中捣鬼，原来也是为了这件事呀！老一辈的人谈到杜路苏斯时说得不错，当政的父亲 
 

注



 是不喜欢具有民主作风的儿子的。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之所以被斥，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想把旧日的自由还给罗马，想使罗马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注



 日耳曼尼库斯去世的消息使人们的这类的论调更加激烈了，以致人们还没有等到高级长官发布任何命令，没有等到元老院的决定公布出来，公民的生活便停顿了，法庭里面没有人了，家家户户也都关上了大门。全城一片叹息，一片沉默，但是谁也没有特别流露出悲痛；人们虽然戴上服丧的一般标志，但他们的内心却怀着更深的哀悼之情。在日耳曼尼库斯生前便离开叙利亚的一批商人，偶然又带来了一个说他病有起色的比较令人高兴的消息。人们立刻相信并立刻传播了这个消息。人们相遇，总要谈起他那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于是越传越广，而且每次传述都因心里高兴而加上一些新东西。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强行冲开了神殿的大门。 
 

注



 轻信，活跃起来了——这时已是夜间，人们在黑暗中能作出最大胆的肯定。提贝里乌斯并没有制止这些谣传，他让这些谣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消失。人民群众得悉真实情况之后，觉得日耳曼尼库斯好像又死了一次似的，因此就更加痛苦地悼念他了。

（83）人们出于爱戴，或是由于机敏，都在找寻日耳曼尼库斯的各种哀荣，然后明令加到日耳曼尼库斯的身上。他的名字将放进撒利人的赞美诗 
 

注



 ，让大家歌唱；在奉祀奥古斯都的祭司们 
 

注



 有权坐的任何地方，也都要为日耳曼尼库斯设置一把高级官吏的座椅，上面还要安放橡冠；在举行赛马时的仪仗中，他的象牙像要排在最前面； 
 

注



 继承他生前担任的祭司 
 

注



 或占卜师的人，必须是优利乌斯家族出身的人。在罗马，在莱茵河畔，在叙利亚的阿玛努斯山 
 

注



 上都修造了拱门，上面铭记着他的功勋和他殉国的事迹。在他火葬的地点安提奥克，修造了一座坟墓；在埃披达普尼 
 

注



 （他就是在这里的郊外逝世的），为他修造了一座墓碑。人们给他造的像和奉祀他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还有人建议为他铸造一个巨大的金质圆形浮雕像，放置在那些古代的著名演说家的胸像中间。 
 

注



 但是提贝里乌斯这时却说他本人只想奉献一个和一般相同的、普通大小的：因为外表的豪华并不能作为口才的标准，而且把他和古代的大师并列，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光荣的了。罗马的骑士阶级把剧场中他们坐的那一部分座位，即先前所谓的“低级座位”，重新起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他们还规定每年的7月15日 
 

注



 ，他的像要举在骑兵队伍的前面。许多这样的荣誉是保留下来了，然而也有一些立刻被废掉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地湮没了。

（84）正当公众对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亡还在深致哀悼的时候，日耳曼尼库斯的姊妹、杜路苏斯的妻子里维娅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这件喜事在普通人家都属罕见，皇帝欢喜极了，禁不住向元老们夸耀说，像这样一个显贵的罗马人得双生子的，先前从来没有过。因为任何事情，甚至偶然发生的事情，都被他利用来进行自我吹捧。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在人民看来，甚至这件事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杜路苏斯家中增添人口只会使日耳曼尼库斯一家遭到更多的不幸。

（85）同年，元老院发布严厉的法令，限制女人们的淫乱行为。法令规定，凡其父亲、祖父或丈夫曾是罗马骑士的妇女，一律禁止卖淫。原来有一个行政长官家庭出身的妇女维司提里娅曾到营造官那里去公开登记卖淫，这是我们的祖先的正规手续，因为我们的祖先认为，一个淫乱的女人公然申请干这样的丑事，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严厉的惩罚了。她的丈夫提提狄乌斯·拉贝欧 
 

注



 也受到质询，为什么他的妻子公然犯罪他却不依法控诉她。他的理由是，给他的六十天的考虑期限还未过期， 
 

注



 于是元老院认为这便足以对维司提里娅宣布处分，而她便被流放到塞里波司岛 
 

注



 去了。讨论的另一件事情是关于禁止埃及的和犹太的仪节。 
 

注



 元老院还规定把四千名沾染上这种宗教信仰的被释奴隶的成年后人用船送到撒丁去，执行清剿盗匪的任务。“如果他们死于当地的不利于健康的气候，那么这一损失是很小的。”其他信奉异教的人们，如果到规定的日期不声明放弃他们那不敬的仪节，他们就不能再留在意大利。

（86）接着，皇帝建议任命一位维司塔贞女来接替那圣洁无瑕地主持了五十七年的维司塔祭仪的欧克奇娅，他感谢丰提乌斯·阿格里帕和多米提乌斯·波里欧两人，因为他们为了公家的事务争着要把自己的女儿献出来。结果选定了波里欧的女儿， 
 

注



 选定的理由不外是她的母亲还和自己元配的丈夫住在一起，而阿格里帕的离婚却使他家的声名受到了玷污。为了安慰失败的候选者，恺撒赠她一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作为妆奁钱。

（87）由于民众都反对粮价太高，于是他便为买粮食的人规定了一个应付的价格，他本人答应粮商每一莫狄乌斯的粮食由他贴补两谢司特尔提乌斯。但他拒绝接受先前确曾建议过的要授给他“国父”的尊号。 
 

注



 有一些人把他的事业说成是神圣的，又称他本人为主人： 
 

注



 他对这些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位皇帝害怕自由，却又讨厌谄媚的言语，人们的言路就十分狭窄而又容易摔跤了。

（88）从担任过元老的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中，我发现，在元老院里曾宣读过从卡提伊人的酋长阿德刚德司特利乌斯那里来的一封信。信里保证说，如果给他送去毒药，他可以把阿尔米尼乌斯害死。但是给他的回答却是，“罗马人民对他们的敌人进行报复时从来不使用阴谋诡计，而是进行公开的作战。”这句崇高的言语的意图是想使提贝里乌斯置身于那些古代统帅的行列，因为他们曾阻止并且揭发了毒死国王庇鲁斯的建议。阿尔米尼乌斯本人看到罗马人逐步撤走，而且玛洛波都斯也被放逐，因而又开始有了做国王的野心，但是他发现他的国人在反对他，因为他们想过独立自主的生活。人民用武力反抗他，战事的结果变化多端，但最后阿尔米尼乌斯还是死在他的亲戚的阴谋之手。他毫无疑问是日耳曼的解放者，他和他先前的那些首领和国王不同，他不是对童年时期的罗马，而是对一个权力正如日中天的罗马作战，他对罗马进行的战斗有胜有负，但整个战争没有失败过。他一共活了三十七年，在位十二年， 
 

注



 直到今天他本族的歌谣还在传颂他的事迹。但是那些只赞颂希腊历史事件的希腊历史家们把他忽略了。而我们那些只醉心颂扬古昔而漠视我们当前时代的罗马人，也没有对他加以足够的重视。





[1]
 这个名字在里特尔（Ritter）本的写法是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Statilio Tauro）。



[2]
 帕尔提亚的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统治时期约当公元前250到公元230年，亡于萨萨尼朝的新波斯帝国。他们的祖先是王国的建立者阿尔撒凯斯。



[3]
 普拉提斯四世（公元前37年—公元2年）。



[4]
 指公元前36年安托尼乌斯对帕尔提亚的失败的出征。



[5]
 公元前53年在卡尔莱（Carrhae）。



[6]
 参见优斯提努斯，第41卷，第3章。



[7]
 指国王和他的贵族（megistanes）的宴会。



[8]
 阿尔塔巴努斯三世（公元11—40年）。



[9]
 居住在里海东南面的一个西徐亚人的部落。



[10]
 为了帮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本章和下一章的内容，这里列出有关亚美尼亚统治者的一览表：

公元前56或55年至公元前34年：阿尔塔瓦斯德斯一世（此人在公元前36年与安托尼乌斯在帕尔提亚作战时欺骗过安；但两年之后此人被安托尼乌斯设计捉住，并被交给了克利欧帕特拉，后者在公元前30年将此人处死）。

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20年：阿尔塔克西亚斯二世（此人曾杀死他领土上的全部罗马人）。

大约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6年：（a）提格拉尼斯二世（他是被提贝里乌斯安置到王位上的）；（b）提格拉尼斯三世和埃拉托王后（他们是夫妻，又是兄妹；他们是共同统治的）。

大约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1年：（a）阿尔塔瓦斯德斯二世；（b）提格拉尼斯三世和埃拉托王后（复位）。

大约公元前1年至公元11年：（a）阿里奥巴尔扎尼斯；（b）阿尔塔瓦斯德斯三世（他的儿子）；（c）提格拉尼斯四世（参见本书第6卷，第40章）；（d）埃拉托王后（再度复位？）。

公元11年或12年：沃诺尼斯。



[11]
 即后来的皇帝提贝里乌斯。



[12]
 这里指兄弟姊妹结婚的习惯。



[13]
 参见本书第1卷，第3章。他在公元前1年被授以总督的权力并以副王的身份被派往东方行省。公元3年他在亚美尼亚中计负伤，未到意大利就死了（公元4年2月12日）。



[14]
 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Media Atropatene）即今阿塞拜疆，位于亚美尼亚和米地亚本土之间，是阿尔撒奇达伊族的属地。



[15]
 参见本卷第68章。



[16]
 即莱茵河口的三角洲。



[17]
 即今天的所谓旧莱茵河。乌特勒支和莱登就在它的岸上。



[18]
 可能就是后面所说的阿里索要塞。



[19]
 参见本书第1卷，第62章。



[20]
 如果阿里索是阿尔姆（Alme），要塞当在帕德勃恩（Paderborn）附近；如果阿里索是阿兹（Ahse），要塞当在哈姆（Hamm）附近；如果阿里索是斯提渥（Stever），要塞当在哈尔特恩（Haltern）一带。



[21]
 这道运河不仅包括约二英里长的一道运河（杜路苏斯就用这道运河把阿恩海姆〔Arnheim〕附近莱茵河的北部支流和依赛尔河〔Yssel〕连接起来），而且包括河流本身的加宽的河道。



[22]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1章：杜路苏斯在担任财务官和行政长官的时候曾领导过莱提亚的战争和后来日耳曼的战争。在罗马统帅当中，他是第一个在北海上航行的人物。



[23]
 这里指沮伊德湖。



[24]
 在本卷第19章这个部族是在威悉河以东，因此吉弗斯（Giefers）认为 Angrivariorum 可能是 Ampsivariorum。也可能原文 metanti castra前面有脱漏，因为很难设想从埃姆斯河向威悉河西岸的进军，作者能一字不提。



[25]
 梅里瓦尔（Merivale）认为威悉河的宽度使下述的记述不大可信。在本卷第14和17章也有过分夸张的记述（如日耳曼尼库斯的梦和八只鹰的出现）。



[26]
 据尼佩尔第：Tum permissu〈imperatoris deducitur a Stertinio〉，progressusque……



[27]
 在一个军团的六十个百人团长中间，最重要的是primipilus，他是第一步兵中队第一步兵小队的第一个百人团长。在服役期满之后，他往往取得骑士等级的地位并且被任用在十分负责的职务上。埃米里乌斯在这里的身份可能是骑兵长官（praefec-tus equitum），他也许就是本书第4卷，第42章中的 vir militaris。



[28]
 参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3章。



[29]
 他可能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当地的辅助军队的士兵的样子。



[30]
 相当午夜时分。罗马人把从日出到日没分成十二时，而把夜间分成四更，每更三时。



[31]
 在易北河以东地区，苏埃比人和玛尔波德王国（参见本书第1卷，第44章）对罗马是友好的，至少也是中立的。



[32]
 每一只鹰代表一个军团。



[33]
 在波利比乌斯（第3卷，第82章），佛洛路斯（第3卷，第7章），和希罗多德（第1卷，第66章）等古代历史家的作品中有类似的说法。



[34]
 salutatio imperatoria。见本书第3卷，第74章。



[35]
 见本卷第8章。



[36]
 这时应当是7月。夏天和其他季节一样也分三个月。第一个月nova，第二个月 adulta，第三个月praeceps。



[37]
 当时的理论是沼泽地和河流蒸发成云，而风又从云产生出来。



[38]
 在些岛屿在威悉河和荷兰之间。



[39]
 这里指北海。



[40]
 可能是指什勒苏益格沿海一带的岛屿。



[41]
 这里指杜路苏斯。



[42]
 参见塞内加的警句：这个年轻人出身有多么高贵，性格也就有多么愚蠢。他的野心是当时任何人所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其他时代像他那样的人所绝对无法企及的。（Epp.70，10）



[43]
 参见本书第6卷，第10节。



[44]
 目的是向亡魂问未来的吉凶祸福。



[45]
 关于此人后来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第3卷，第9、19章；第6卷，第4、38章。



[46]
 这种做法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



[47]
 这样里波就可以对每一条控诉立刻作出回答，而双方无须作长篇大论的演说。



[48]
 否则的话，他们的证据是不能接受的。



[49]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22章。



[50]
 指砍头。



[51]
 这时已上了年纪的著名演说家，参见本书第1卷，第13章；第3卷，第57章；第4卷，第61章。



[52]
 食具用来同宗教祭祀用的明器相区别。



[53]
 财产资格：前者是一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后者是四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



[54]
 参见本书第4卷，第21章。



[55]
 这里指元老院和法庭的休会。在这种情况下，困难之点在于：如果皇帝不在时休会，这时正好有大量意大利人、行省居民带着公私的案件要到罗马来解决。



[56]
 如果这一建议通过，选举还是要每年都举行。首先是确定今后五年的全部高级官吏职位，而在第二年的选举中，则要确定从当时起第五年的高级官吏，如此一直顺延下去。



[57]
 这是说，五年的期限会限制皇帝随时改变自己的意图，并使皇帝较难对高级官吏加以控制。



[58]
 这是元老的财产资格（参见本书第1卷，第75章）。



[59]
 参见本卷第83章。



[60]
 帕拉提乌姆宫的拉丁图书宫（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29章；狄奥·卡西乌斯，第53卷，第1章）。在奥古斯都的晚年，元老院的会议常常在这里召开。



[61]
 实际上只有一名独裁官、一名执政官和一名当选的执政官。



[62]
 参见本卷第3、5、6章。



[63]
 银山海角（Mons Argentarius）的颈部的一个城市。今安塞多尼亚（Ansedonia）。



[64]
 参见本书第1卷，第6章；第3卷，第30章。



[65]
 参见本书第1卷，第7章。



[66]
 在广场上的黄金标柱附近。



[67]
 参见本书第1卷，第60章；第2卷，第25章：第三个军旗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收回来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8章）。



[68]
 在台伯河右岸。



[69]
 在拉提乌姆。优利乌斯家族同这一城市的长时期的关系是由于传统认为这个地方是阿尔巴·隆伽的移民地，而阿尔巴·隆伽则是优路斯建立的。



[70]
 玛尔凯路斯，在公元前21年去世，年二十岁。杜路苏斯在公元前9年去世，年三十岁。



[71]
 精确地说，这句话必须认为是回溯到提贝里乌斯继位之时（公元14年）：因为在公元前36年，安托尼乌斯把卡帕多奇亚给予阿尔凯拉乌斯（苏拉在米特利达特斯战争中的那一同名对手的孙子）；奥古斯都后来又加上小亚美尼亚和奇里奇亚的一部分。



[72]
 参见第1卷，第4章。



[73]
 参见第1卷，第78章。



[74]
 这是作为塞琉古帝国的残余的一个小王国，北面是卡帕多奇亚、南面是叙利亚，西面是奇里奇亚、东面是幼发拉底河。它的首府是路奇亚努斯的诞生地撒莫撒塔（Samosata）。这个国家是进入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的重要孔道。



[75]
 实际上他的统治权仅限于该国东部的一个小王国。



[76]
 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因为这时提贝里乌斯是五十九岁，日耳曼尼库斯是三十一岁，而杜路苏斯也有二十九岁。



[77]
 参见本卷第4章。



[78]
 穆纳奇娜·普朗奇娜（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22章）；可能是著名的路奇乌斯·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的女儿。



[79]
 福尔诺（Furneaux）指出：“他在元老院中已经指出谁是当时还留下来的最显贵家族之一的最自豪的成员（见第1卷，第74章），这个成员也许过去曾被奥古斯都认为是危险人物（第1卷，第13章）。但是，他的妻子是奥古斯都所宠信的，在分配行省时他又是很难被忽略的人物。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这是让一个不受信任的人去对付另一个，从而使这个人对他的年轻的统帅起抑制作用，而另一方面，年轻的统帅又能对他起抑制作用，因为他在手里掌有‘最高大权’（imperium maius）。”



[80]
 阿格里帕的第一个妻子是西塞罗的友人的女儿彭波尼娅。他们生了维普撒尼娅·阿格里披娜，她是提贝里乌斯的第一个妻子和杜路苏斯的母亲。



[81]
 日耳曼尼库斯和克劳狄乌斯的姊妹，杜路苏斯的妻子，后来把杜路苏斯毒死。



[82]
 参见本书第3卷，第32章；第1卷，第76章。



[83]
 参见本书第1卷，第44章。



[84]
 在易北河以东，波希米亚以北。



[85]
 参见本书第1卷，第60章。



[86]
 即波希米亚。



[87]
 这里指玛洛波都斯。



[88]
 这里指公元6年的事件，当时罗马方面曾决定击溃玛洛波都斯新纠合起来的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正当罗马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波希米亚发动进攻时，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一次大规模的动乱阻止了这次进攻，因为意大利本土受到了威胁。



[89]
 意思可能是“边境人”，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但是在作战中被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从美因河畔赶到波希米亚。他们则把凯尔特人从波希米亚赶走。



[90]
 在十二个城市当中，铁姆诺斯、埃吉阿伊、米利纳和库美是在埃奥利斯（Aeolis），其他城市是在吕地亚内地。



[91]
 这里所说的火灾可能是指公元前31年的一次（狄奥·卡西乌斯，第50卷，第10章）。起因据说是由于征收财产税而引起的被释奴隶的一次暴动。



[92]
 即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佩尔赛波妮（Persephone）和戴美特尔（Demeter）。据说这是在列吉路斯湖一役（公元前496年）前由波司图米乌斯发愿修建的，但在三年之后才建成。



[93]
 公元前240年左右。



[94]
 在卡庇托里努斯山和台伯河之间。杜伊里乌斯统率下的罗马舰队的第一次胜利是在西西里的米莱（Mylae）附近海面上取得的（公元前260年）（参见波利比乌斯，第1卷，第20—23章）。船头柱（columna rostrata）就是纪念这次胜利的。



[95]
 奥路斯·阿提里乌斯·卡拉提努斯（Aulus Atilius Calatinus）是公元前258，254年的执政官，公元前249年的独裁官。



[96]
 Lex Iulia de adulteriis et stupris（公元前17年）。



[97]
 即没收她的一半嫁妆和她的三分之一的财产，并把她放逐到一个岛上去。



[98]
 严格说来，他应被剥夺他的一半财产，并且被放逐到同阿普列娅不在一处的另一个岛上去。



[99]
 这里所指是 Lex Papia Poppaea，即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参见本书第3卷，第25—28章）。



[100]
 关于他后来的活动，参见第3卷第20、22、73章；第4卷，第23章。



[101]
 在撒尔图斯·奥拉西乌斯即今奥列山（Mt.Aurez）以南，罗马行省的沙漠边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02]
 居住在玛乌列塔尼亚东部的努米地亚部族。



[103]
 居住在小叙尔提斯（即今加贝斯湾）以东。



[104]
 指公元前390年玛尔库斯·福利乌斯·卡米路斯在阿里亚击败高卢人的事情。



[105]
 应当是他的孙子。而且在这之后，他们一家还取得过两次小凯旋的荣誉。



[106]
 意思是说他受到的尊敬不会引起皇帝的忌妒。



[107]
 从本章开始，中心事件是日耳曼尼库斯之死。



[108]
 奥古斯都为纪念阿克提乌姆之役而在他的营地的原址建立的移民地；在今阿尔塔湾入口处的北岸。人们在普列维扎—维奇亚附近曾发现这一城市的废墟。



[109]
 在海湾南岸的阿克提乌姆。



[110]
 参阅本卷第43章。



[111]
 按照惯例，罗马高级官吏在进入雅典这样的自由市时，是不应当有持束棒的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名侍从并没有任何公务上的意义。



[112]
 在公元33年和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结婚的优利娅·里维拉（参见本书第6卷，第15章）四年后被她的兄弟卡里古拉所放逐（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3章；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4、29章）；她虽为她的叔父克劳狄乌斯召回，但后来却又因美撤里娜的教唆以所谓同塞内加私通的罪名被处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4章；同上，第8章；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59章；《克劳狄乌斯传》，第29章）。



[113]
 指卡比里人的祭仪。



[114]
 因此奥古斯都认为必须禁止出售雅典的公民权的做法（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4卷，第7章）。



[115]
 在公元前87—前86年第一次米特利达特斯战争时期。



[116]
 在阿克提乌姆。



[117]
 参见本卷第1—4章。



[118]
 死去已久，目前是他的未亡人在统治着。



[119]
 在阿拉克西斯河（今天的阿拉斯河）上，阿勒拉特山下，它的遗址目前仍然叫阿尔达斯卡尔（Ardaschar）。



[120]
 实际上，在他以前已有两个人用过这个名字。



[121]
 这只是临时措施，因为不久他和谢尔瓦埃乌斯便又回到日耳曼尼库斯的麾下去了。



[122]
 在叙利亚北部，今天的科洛司（Khoros）。



[123]
 纳巴泰伊人这时在阿拉伯西北部成立了一个附属王国，后来在公元105年被改为阿拉伯·佩特莱亚行省。



[124]
 罗马皇帝的拉丁文principis本来是第一公民的意思，这同帕尔提亚众王之王的头衔（regis）有明显的区别。



[125]
 参见本卷第4章。



[126]
 现在的美泽特路（Mezetlu），先前的索里（Soli）。



[127]
 司托伊普（Steup）最先注意到传统的分章次序所引起的严重困难。按照这个次序，第62—67章中的事件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埃及之行都是在公元19年。可是第62章开头的话却肯定是指日耳曼尼库斯在公元18年的活动。此外，玛洛波都斯垮台和阿尔塔克西亚斯被宣布为国王的消息是同时到达罗马的（第64章），但是这两件事中间却隔了一年。而且使人难解的还有，杜路苏斯在公元17年到伊里利库姆去（参见第44、51、53章），但直到公元19年才重新听到他的消息。



[128]
 居住在维斯杜拉河下游东岸。在2世纪后期的移居之后，他们来到黑海地带，并有了一个更著名的名称“哥特人”。



[129]
 根据在第45章中所提到的、曾激怒了阿尔米尼乌斯的那个条约。



[130]
 在莱提亚和潘诺尼亚之间，它的北界是从帕绍几乎到维也纳的这一段多瑙河。



[131]
 指马其顿的菲利浦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132]
 埃庇路斯的国王，公元前278年曾进攻过意大利。



[133]
 这里指安提奥库斯三世。



[134]
 指玛洛波都斯。



[135]
 苏埃比人的一支，住在莱提亚以北的地方。参见《日耳曼尼亚志》，第41章。维比里乌斯后来见于本书第12卷，第29章。



[136]
 位于通向阿尔（Arles）的奥列里娅大道（Via Aurelia）的边上，现在是瓦特县（Vat）的弗雷儒斯（Frejus）。



[137]
 玛路苏河是摩拉瓦河（Morava），库苏河是瓦格河（Waag）或格朗河（Gran）或古森河（Gusen）。



[138]
 住在莫拉维亚和上匈牙利，和玛尔科曼尼人相邻。他们曾领导蛮族的大联合同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治下的罗马相对抗。关于万尼乌斯的王国的命运，参见本书第12卷，第29—30章。



[139]
 奥古斯都为纪念他对谋杀独裁官恺撒的人们的复仇而在广场上修建的。目前还有几根柱子保存下来。参见本书第3卷，第18章；第13卷，第8章。



[140]
 这个地方到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公元46年）才成为一个行省。在提贝里乌斯时期，除了连接爱琴海的南岸（属马其顿行省）和色雷斯的凯尔索尼斯（这是皇帝的私产）之外，它是被一些半独立的土著王公统治着。



[141]
 关于他的诗才，参见奥维狄乌斯对他的请求（参见《本都书信》〔Epistulae ex Ponto〕，第2卷，第9章）。



[142]
 这句话的意思是叫科提斯承担这个恶名。



[143]
 尼佩尔第定为潘杜斯（Pandus）。



[144]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他是陪着提贝里乌斯饮酒作乐的一个人（参见《提贝里乌斯传》，第42章）。



[145]
 他们并没有同路福斯一道返回色雷斯，而是被提贝里乌斯留在罗马同卡里古拉一同受教育。



[146]
 这里指托勒米·埃披帕尼斯（Ptolemy Epiphanes）（死于公元前18年）的儿子庇洛美特尔和庇司孔。



[147]
 “当日耳曼尼库斯在亚历山大突遭严重歉收之际未经皇帝的允许而到达那一城市时，提贝里乌斯便在元老院中责备他”（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52章）。



[148]
 指第二次布匿战争，参见李维，第29卷，第19章。



[149]
 拥有元老的财产资格的骑士，如迈凯纳斯、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他们自愿留在骑士等级之内，但成为帝国的权贵的一个构成部分。



[150]
 埃及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行省，而是皇帝的私人领地（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11章）。



[151]
 海上要地是帕鲁斯（Pharus），陆上要地是佩路西乌姆（Pelusium）。关于意大利对外部粮食的依赖，参见本书第3卷，第54章；第12卷，第43章。



[152]
 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2卷第43章以次详细地论述了“埃及的赫尔克里士”。布鲁克什（Brugsch）认为它就是底比斯的太阳神孔苏-尼费尔赫提普（Khonsu-neferhetep）。



[153]
 今天卡尔纳克（Karnak）、路克索尔（Luxor）和美迪尼特-哈布（Medînet-Habu）的废墟。



[154]
 拉姆吉斯二世（原文 Rā-messu，公元前1333年）；列举的这些征服当然大部分是荒唐无稽的。



[155]
 阿门-赫提普三世（Amen-ḥetetp III）（约公元前1450年）在美迪尼特-哈布的两座大石像的靠北的一座。



[156]
 即希罗多德所说的莫伊利斯湖，位于孟斐斯之南。现在法尤姆（Fayyûm）的比尔凯特·阿尔-卡伦（Birket al-Karûn）。



[157]
 阿苏安（Assouan），埃列芳提尼是同它相对的一个岛。



[158]
 公元115年左右，在图拉真的征服之后。



[159]
 一般指波斯湾。



[160]
 参见本卷第58章。



[161]
 住在高加索东部里海沿岸地带。



[162]
 住在黑海东北沿岸地带。



[163]
 奇里奇亚的吉罕河（Djihân）上游。



[164]
 塞琉西亚·披耶里亚（Seleucia Pieria），安提奥克的港口。参见《使徒行传》，第13章，第1—4节。



[165]
 铅饼主要是在施行降神术（defixio）时使用的，术者把钉子或针钉在被咒诅的人的像或名字上面，以达到致对方于死命的目的。



[166]
 这是从火葬堆上取来的。



[167]
 这时在日耳曼尼库斯身边，除了年幼的优利娅（参见本卷第54章）之外，还有卡里古拉（参见本书第3卷，第1章；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10章）。



[168]
 在苏埃托尼斯：《卡里古拉传》，第5章里有详尽的叙述。



[169]
 亚历山大比日耳曼尼库斯还要早死一年。



[170]
 亚历山大被毒死的事情可参阅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第77章；优斯提努斯，第12卷，第13章；阿里安：《远征记》，第7卷，第27章。



[171]
 所有的副帅至少要有监察官的身份，因而他们都是元老。



[172]
 公元17年的补缺执政官，27—30年（？）是阿非利加的总督；克劳狄乌斯时期是叙利亚的长官。参见《编年史》，第2卷，第79章；第4卷，第56章；第6卷，第47—48章；第11卷，第10章。



[173]
 公元4年的补缺执政官。一个铭文证明他的任命被提贝里乌斯承认为有效。



[174]
 即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



[175]
 即克温图斯·维拉尼乌斯。



[176]
 在卡里亚海面上，属亚细亚行省。



[177]
 他们是叙利亚军团的百人团长，可能受过披索的恩惠。



[178]
 在庇洛帕托尔死后（参见本卷第42章），这样的小王国还有两个：庞培欧波里斯以北的欧尔巴（Olba）和奇里奇亚西部的特拉凯亚（当时由卡帕多奇亚的阿尔凯拉乌斯统治）。



[179]
 玛尔苏斯所提出的传讯并没有法律的效力，而只有在法庭庭长正式受理这一诉讼，并定出了双方出庭的日期（受理后第十天）时，传讯才有效力。但是，披索答复的横傲从下面一点可以看出来：他暗中假定，这次诉讼没有什么足以改变一般法律程序的特别之处。



[180]
 今天的拉塔基亚，这地方几乎正对着塞浦路斯岛的东北端；另一个同名的叙利亚城市在黎巴嫩附近。



[181]
 今天的基林德里亚（Kilindria，土耳其语Tchilindere）。



[182]
 就是受披索影响最大的那个军团（参见本卷第79章）。



[183]
 杜路苏斯是奥古斯都的继子，日耳曼尼库斯是提贝里乌斯的继子。



[184]
 关于杜路苏斯有恢复共和的意图的说法，参见本书第1卷，第33章和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1章。他是由于骑马发生事故而死在日耳曼的。关于他因奥古斯都的命令而被毒死的说法，在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中提到过，并加以驳斥。



[185]
 参阅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6章。



[186]
 一种原始的和难以理解的赞美诗。参见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卷，第6章。



[187]
 参见本书第1卷，第54章。



[188]
 此外还有诸神的像。



[189]
 奉祀奥古斯都的祭司。



[190]
 尼佩尔第认为是今天的阿克玛·达克（Akma Dagh）。



[191]
 达普尼（Daphne）的郊区。



[192]
 在帕拉提乌姆的图书宫里（参见本卷第37章）。原文clipeus通常是一个青铜的圆盘，上面刻着图像。老普利尼认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刻”。参见《自然史》，第35卷，第3章。



[193]
 每年举行travectio 的日子。这个日子早已废掉，但为奥古斯都所恢复（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38章）。



[194]
 老普利尼（《自然史》，第35卷，第4章）提到，他不久之前以高龄去世，曾在纳尔波高卢任总督，并且喜欢绘画。



[195]
 根据 Lex Julia de Adulteriis，妻子犯罪后，丈夫可以在六十天中间准备起诉事宜。



[196]
 这是一个有名的小荒岛，现在的塞尔波岛（Serpho），在基克拉季斯群岛中基特诺斯岛和西普诺斯岛之间。



[197]
 关于促使提贝里乌斯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8卷，第3—5章。



[198]
 维司塔贞女于六岁至十岁间选出，但是必须到三十岁才正式发愿。



[199]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



[200]
 据他本人的说法（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7卷，第8章），他是他的奴隶的主人（dominus），是他的士兵的统帅（imperator），对其他人说，他是元首（princeps），关于他做的事情，他愿意被说成是“辛苦的”，而不愿被说成是神圣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27章）。



[201]
 他当权的年代应当从他击败伐鲁斯的时候算起，这样他的卒年应当是公元21年。



第三卷



（1）阿格里披娜日夜兼程地在冬天的海上赶路， 
 

注



 到了和卡拉布里亚的海岸相对峙的科尔启拉岛 
 

注



 。由于内心极感悲哀，又不善于忍受自己的痛苦，阿格里披娜在那里停留几天，以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这时，人们听说她的到来，立刻都拥到布伦地西乌姆来，因为这里是航行者最近的、最安全的登陆地点。所有亲近的朋友都来了，又有许多曾在日耳曼尼库斯的领导下服过军役的人，甚至还有从附近各个市镇来的陌生人；有些人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皇帝致敬，而大多数的人则是学习他们的榜样。当阿格里披娜的船队出现在海上的时候，不仅海港和离海最近的各个地点，就是城墙、屋顶和所有能据以瞭望的地方都挤满了致哀的人，他们相互询问，在阿格里披娜登岸时，他们是沉默好呢，还是用声音来表示悲痛情绪好。他们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算得体，但这时船队已经逐渐靠近了海岸，不过没有常见的那种紧张热烈的摇桨场面，而是所有的人都一致表示出悲伤情绪。她两眼看着地面，捧着骨灰瓶，带着两个孩子走下船，这时人们齐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人们分不清谁是亲属，谁是生人，男男女女哭声混成一片。如果说有不同，那只是和阿格里披娜同行的人们由于长期悲痛已筋疲力尽，因此他们的悲痛情绪就不像前来迎接的那些人表现得显著了。

（2）皇帝派来了近卫军的两个步兵中队。他还下命令，要卡拉布里亚、阿普里亚和康帕尼亚的高级官吏们为他的继子举行追悼仪式。因此日耳曼尼库斯的骨灰便由军团将领和百人团长们抬在肩头上，在他们前面则是不加装饰的军旗和倒持的斧头；每当他们经过一个移民地的时候，穿着黑色衣服的平民和紫条的外袍 
 

注



 的骑士便按照当地的经济情况焚烧衣服、香料和其他通常用来送葬的供物。甚至远地各个市镇的居民也来迎接送葬的行列，奉献牺牲，为死者修造祭坛，并且用号泣证明自己的悲痛心情。

杜路苏斯偕同日耳曼尼库斯的亲兄弟克劳狄乌斯和他的留在罗马的孩子们来到了特拉契约 
 

注



 。已经就任的执政官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 
 

注



 和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 
 

注



 ，元老们和很大一部分人民都拥集在路旁，尽情地哭泣着。这种表现根本没有讨好皇帝的意思，因为大家全都知道，提贝里乌斯在接到日耳曼尼库斯的死讯时，好不容易才掩盖了自己的喜悦心情。

（3）他和奥古斯塔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出现。这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当着人们的面表示哀悼有失他们的尊严，或者是害怕大家在注视他们的面容时，会看到一种伪善的表情。无论在历史学家的著作，还是在政府的官报 
 

注



 中，我都未能发现日耳曼尼库斯的母亲安托尼娅 
 

注



 曾在这些仪式中起过任何显著的作用，虽然，在阿格里披娜和杜路苏斯和克劳狄乌斯之外，还提到了他的别的血亲的名字。她也许由于身体不好而未参加仪式；也许是因为一个悲伤过度的人不忍看到会使他陷入极大痛苦的事物；但是我觉得比较可信的理由是，没有离开皇宫的提贝里乌斯和奥古斯塔把她留在那里，以便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祖母和叔父的做法不过是老老实实地模仿了母亲的榜样而已，他们的行动说明他们同死者的母亲是一样悲痛的。

（4）骨灰送到奥古斯都灵庙 
 

注



 去的那一天，到处是凄凉的沉默，这种沉默不时为一阵阵的悲泣声所打断。城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玛尔斯广场上点着火炬。武装的士兵 
 

注



 、不佩戴勋章的官吏、按照特里布斯组成的公民都在那里不断地大声叫道：“共和国垮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他们当着众人，毫无顾忌地说这样的话，看来并不把统治者放在眼里。不过最使提贝里乌斯震动的却是人们对阿格里披娜所表现的狂热。人们称她为“祖国的光荣，奥古斯都的仅存的后裔、古老的德行的独一无二的典范”。人们向上天和诸神祷告，希望她的后人能活得比他们的敌人长久。

（5）有一些人觉得这次国葬的气派不够大，他们拿奥古斯都为日耳曼尼库斯的父亲杜路苏斯所作的苦心安排和这次葬仪相比。在严冬的日子里，皇帝亲自到提奇努姆 
 

注



 去，陪着遗骨一直伴送到罗马。棺架的四周摆满着克劳狄乌斯家族和里维乌斯 
 

注



 家族的胸像；在广场 
 

注



 为死者开了追悼会，人们在讲坛上对他作了各种各样的赞颂；我们的祖先所发现或是他们的后人所能想到的一切荣誉都被加到他的身上。但是日耳曼尼库斯连任何一个普通贵族所应得的荣誉都没有得到！他死在远地，因而不管怎样也得在外地把遗体火化，就算这个理由成立吧，但是无论如何也应当在事后追授哀荣，因为偶然的情况使得当初不能授予他这些哀荣。他的兄弟 
 

注



 为了迎他的遗骨，只走了不过是一天的道路。他的叔父甚至连门都没有出。在灵床的头部放置的胸像，歌颂死者的德行的那些规定的诗篇、颂词，眼中的泪水，假心假意的（如果不说还有什么别的意思的话）悲伤：这些古老的习惯现在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6）这些话，提贝里乌斯全都知道。为了把人们的这种纷纭的议论压制下去，他向他们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许多显赫的罗马人为国捐躯，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受到像日耳曼尼库斯今天这样深切的哀悼。这种尊敬的表示是他本人和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欣慰的，但是这件事情要做得适当。因为一种做法如果对于普通家庭或一般人士是合适的，对于国家的领袖或是皇室的成员却不合适。人们在刚刚遇到极大痛苦的时候，痛哭流涕以表示哀悼是合乎常情的安慰。但是现在到了必须克制自己的时候了。他们不应当忘记，当圣优利乌斯在失去他唯一的女儿 
 

注



 时，以及圣奥古斯都在失去他的外孙 
 

注



 时，是怎样抑制自己的悲痛的。更不用说罗马人民在历史上，在军队被歼、将领阵亡和名门世家灭门绝族时表现得何等英勇不屈。首脑们是要死的，国家却永世长存。因此大家还是回到本业，甚至还可以恢复娱乐活动，因为美伽利修斯节 
 

注



 即将到临。”

（7）哀悼的日子过去了，人们又各自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杜路苏斯动身回伊里利库姆的军队。人们都很希望看到披索能够得到应有的制裁。人们常常抱怨说，披索在这段时期里却在亚细亚和阿凯亚到处游山玩水，趁他那厚颜无耻和掩人耳目的漫游的机会把罪证消灭掉。因为外面已经有消息说，那臭名昭著的放毒犯玛尔提娜——我在前面说过， 
 

注



 她是被格涅乌斯·森提乌斯送到罗马来的——突然在布伦地西乌姆丧命了。在她的一个发结里找到了隐藏着的毒药，但是在她的尸体上看不出自杀的痕迹。 
 

注





（8）这时，披索先派他的儿子 
 

注



 到罗马来，代他向皇帝进行恳求，然后再去会见杜路苏斯，他希望杜路苏斯不会由于兄弟的死亡而憎恨他，反而会由于除掉一个敌手而对他表示好感。提贝里乌斯为了表示公正不倚，很有礼貌地接见了这个年轻的使者，并且赐给他不少的东西，他对于名门的子弟一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杜路苏斯对于披索的回答却是，“如果外面传说的对披索的指责确有其事，那么他将会感到比任何人都要强烈的愤怒；不过他希望那些说法只是毫无根据的谣传，并且希望日耳曼尼库斯的去世不会使任何人遭殃。”这话是他当着众人的面讲的，他避免一切私下会晤。 
 

注



 大家都认为，杜路苏斯讲这番话是他父亲的授意，因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一个单纯而又温和的青年人是不会讲出这种只有老头子才讲得出的世故很深的话的。 
 

注





（9）在渡过了达尔马提亚的海面 
 

注



 之后，披索就在安科纳登陆，穿过皮凯努姆，然后沿着佛拉米尼乌斯大道， 
 

注



 赶上了从潘诺尼亚到罗马去的一个军团。这个军团是准备以后到非洲去参加那里的防务的。 
 

注



 他在行军和在路旁休息的士兵中一直显示自己，因此人们对他的样子谈论很多。或是为了逃避嫌疑，或是由于心怀鬼胎的人容易改变主意，他在纳尔尼亚坐上了船，沿纳尔河，继而是台伯河下行，不过使大家更加感到激愤的却是，他在恺撒们的灵庙所在地的附近登岸。当时正是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候，又是河岸上人多之处。可是带着一大群侍从的披索和有许多妇女簇拥着的普朗奇娜却洋洋得意地走着。还有其他令人看了生气的事情。比如说，他那俯临着广场的住宅被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那里并且举行了招待客人的宴会。在那样热闹的地方，任何事情是逃不过大家的眼睛的。

（10）第二天，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 
 

注



 就向执政官请求追究披索。 
 

注



 不过，维提里乌斯、维拉尼乌斯和曾在日耳曼尼库斯麾下任职的其他人等反对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的这种做法。他们说，特里奥和这一案件根本没有关系，他们自己也不打算担任控诉人，他们只是执行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志，做个证人，谈他们目睹的事实。特里奥并不坚持在这件事情上控诉披索，但是他却取得了对披索先前的行径加以弹劾的权利。于是，提贝里乌斯被请求来主持这次审讯。甚至被告对这种做法都不反对，因为他自己认为人民和元老院对他是抱有成见的。同时他还知道，提贝里乌斯有魄力排除流言飞语，而且皇帝自己对于他母亲之参加阴谋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此外他还认为，由一个人断案就更容易把真相和外面相信的诽谤区分开来。如果断案的人多了，憎恶和敌视情绪也就多了。对于审讯时会发生的困难，以及对于外面关于他本人的各种流言飞语，提贝里乌斯心里是完全清楚的。因此他就偕同几名和他有深交的陪审官先听取了原告的威胁和被告的请求，随后便把这案件全部交给元老院处理了。

（11）就在这时，杜路苏斯从伊里利库姆回来了。由于他平定了玛洛波都斯以及他在前一年的夏天所成就的功勋， 
 

注



 元老院决定为他举行小凯旋式；但是他却推迟了这一小凯旋式而自己偷偷地进入了罗马。

再说被告披索这边，他请求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普布里乌斯·维尼奇乌斯、阿西尼乌斯·伽路斯、玛尔凯路斯·埃塞尔尼努斯和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五个人做他的辩护人。但是这五个人却用各种不同的借口回绝了他，不过玛尼乌斯·列庇都斯、路奇乌斯·披索和李维涅乌斯·列古路斯却愿意为他效劳。举国上下一致密切地注意着日耳曼尼库斯的朋友对他是否忠诚，注意着披索如何为自己进行申辩，注意着提贝里乌斯是不是还能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包得严严的。人民群众对国家的事情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这样关心过。人们对于皇帝本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窃窃私语地议论过和暗地里怀疑过。

（12）元老院集会那天，皇帝的话是讲得极有分寸的。他说，“披索过去是我的父亲的副帅 
 

注



 和朋友，而我本人又是由于元老院的建议，任命披索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副帅以处理东方的事务的。担任这一职务的披索是由于固执己见和喜好争论而触怒了年轻的恺撒，从而在恺撒去世时表现出了高兴的样子，还是他真正使用阴谋诡计害死了恺撒的性命，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本着公正无私的精神去加以研究。如果实际的情况是一个属员在自己的职位上僭越行事，藐视上级并且在日耳曼尼库斯去世而我感到悲痛的时候，他却表现出欢喜雀跃，那我就要同他绝交，不许他再到我家里来，这就是我对他应当采取的态度。但是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不满而使用皇帝的权力向他报复。如果日耳曼尼库斯确实是他害死的，则不管被害者是怎样卑贱的身份也是应当报复的，那么就请你们
 酌情处理，应当如何恰当地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孩子们以及为我们，也就是他的双亲报仇吧。不过同时你们还应当考虑到下述诸点：披索是否曾煽动军队发动骚乱或是哗变？他是否曾贿买军团的士兵支持他？为了自己重新取得行省的统治权，他是否曾挑起了战争？还是这些说法是控诉者散布的谎言，而且是被夸大了的谎言。对于他们的这种过分莽撞的做法，我本人是有理由感到生气的。把尸体剥得精光精光的，任凭那些贱民们观览，而且在争论还没有最后确定而还需要调查的时候便放出风声，使得甚至异邦人也都知道，说他是被毒死的，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打算呢？我确实是为儿子的死亡感到悲痛，并且永远会这样。可是我绝不想阻止被告提出任何一个证据，足以证明他的无辜和日耳曼尼库斯的不公正，如果有这种不公正的情况的话。我请求你们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引起了我本人的悲痛，就径直地把别人说他犯罪就认成是犯罪的证据。如果有人因为同披索有亲属关系或是为了保持对他的忠诚而出来为他辩护，在他的危险时刻施展自己的全部口才并用出全部精诚来帮助他，那么对于原告一面的人，我希望他们也能表现得同样地努力和坚定。关于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亡的案件，我们只给他一个不按一般法律手续的特典，这就是：他的死亡案件只在元老院内部审理，而不是交给法官们在广场上审理。 
 

注



 诉讼的其他方面也应当有同样的限制。让大家不要受到杜路苏斯的眼泪和我自己的痛苦的影响吧，让大家不要受到人们对我们的恶意诽谤的影响吧。”

（13）于是决定给原告两天的时间提出控诉，六天后，再给被告三天辩护的时间。富尔奇尼乌斯 
 

注



 首先讲了一大篇陈腐而烦琐的不得要领的话，缕述披索在统治西班牙时的邪恶和贪欲。如果被告胜诉，这些关于邪恶和贪欲的说法即使成立，对于被告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害；这些说法如果被驳倒，但是他若犯了更严重的罪行，那么这仍然不能给他开脱罪名。随后发言的是塞尔瓦埃乌斯·维拉尼乌斯和维提里乌斯，他们的情绪也是十分激昂的，但是论口才却以维提里乌斯为最好。 
 

注



 他们控诉说，“披索由于憎恨日耳曼尼库斯和力图制造混乱，而放松纪律和任凭士兵凌辱行省居民，结果他使普通士兵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士兵中的最坏的分子竟称他为军团之父。另一方面，对于好人，特别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同僚和朋友，他却残忍得很；而最后更借助于毒药和巫术害死了日耳曼尼库斯本人。这之后他本人和普朗奇娜就举行了亵渎神明的仪式和祭献， 
 

注



 随后他们又对共和国发动了叛乱，不过为了使他受到应得的追究，他在战场上被打败了。” 
 

注





（14）在辩护的理由中，除去一点之外都是站不住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曾经贿买过士兵，他曾使行省任意受到军中败类的蹂躏，他甚至曾经侮辱过统帅。他可以驳回的唯一的一条就是放毒的问题。控诉者说在日耳曼尼库斯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坐在他的上手的披索把毒药放到他吃的东西里，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他竟敢在别人的奴隶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并且当着受害者本人的面，干这样的事情，作这样的假设真是愚蠢得很。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披索要求对他自己的奴隶进行拷问，同时还要求拷问当时侍宴的那些奴隶。不过，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法官们并没有受到双方的说法的影响。提贝里乌斯 
 

注



 所以这样，是因为对行省发动了战争，元老院则是因为他们始终不能肯定日耳曼尼库斯是善终的。…… 
 

注



 对于交出私人间的信件的提议，遭到了提贝里乌斯本人和披索的坚决反对。这时就听见拥立在元老院门外的人民群众呼叫道，即使是他幸免了元老院的惩罚，他们也会把他自行处死的。实际上他们已经把他的像拖到盖莫尼埃台阶 
 

注



 ，就要把它们砸碎，幸而这时皇帝下了命令，这些胸像才得以保全并被安置到原来的地方。因此，他就被放到肩舆上在近卫军中队的一名军官的护送之下被送回了家。人们对于这名军官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保护披索的生命的，也有人说他是去监督执行披索的死刑的。

（15）普朗奇娜同样遭人憎恨，但是她却拥有较之披索更大的势力，因此人们就不知道皇帝对她到底要追究到什么程度。只要披索的问题还有希望，她本人就坚决表示，不管披索的遭遇如何，她将要同他共命运，必要时可以与他同死。但是当里维娅的私下斡旋使她得到皇帝的谅解，她就逐步把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区分开来，并把她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当成一个单独的案件。披索心里知道，兆头是不祥的。他甚至怀疑是否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努力。但是由于他的儿子们的催促，他才下了狠心，再次走进元老院。他忍受了元老们不断的攻击、敌意的叫声，到处对他表示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情绪，但是使他最害怕的却是提贝里乌斯的目光。这种目光中没有愤怒，也没有怜悯，它把人间的一切感情都拒之于外。披索被送到家之后，他就写了一点东西，显然是为了第二天作辩护用；他把写的东西封了起来，交给了一个被释奴隶。随后他自己就像通常那样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最后，到了深夜，当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了寝室以后，他就叫人把门关上。第二天破晓，人们发现他已割断了自己的喉咙，一把刀放在地上。

（16）我记得听老一辈的人讲过，人们常常看到披索手里拿着的一个文件。他自己从来不说明这里面写的是什么，但是他的朋友却总是说，那是提贝里乌斯有关日耳曼尼库斯的一封指示信；如果他不是受了谢雅努斯的空洞诺言的欺骗，那他一定会下决心把这封信交给元老院，这样就连皇帝也都处于被告的地位了。但是人们认为，他这次的死亡并不是自杀，而是有人叫一个刺客干的。我不能确定哪一种说法正确。另一方面，我却认为我有义务把我在年轻时听当时还在世的老一辈的人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

皇帝以忧郁的表情向元老们表示遗憾，他说披索的这种死法，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对皇帝的憎恨。…… 
 

注



 他反复而详尽地向玛尔库斯·披索探询披索在死前的一天一夜里的种种情况。尽管有一两处不谨慎的地方，玛尔库斯的应对一般说来是十分得体的。提贝里乌斯念了披索写给他的一个便条，内容大致是这样：

“我的敌人们的合谋和他们的谎话连篇的控诉所激起的对我的憎恨毁了我，我的真诚和纯洁在这个世界上已无容身之地了。但是，恺撒啊，我敢向上天起誓，我对你始终是忠诚的，对于你的母亲也一直是恪尽职守的。我恳求你们两位保护我的孩子们的利益。我做的事情无论功过如何，格涅乌斯与它们都没有关系，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一直在首都。玛尔库斯则劝说过我不要回到叙利亚去。我自己能够给我的年轻的儿子让路，而不是让他给自己的年老的父亲让路，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因此，我更加恳切地请求你，不要把对我的罪过的惩罚加到他这个无辜的孩子头上。我过去四十五年中 
 

注



 忠诚于你，我曾和你一道担任执政官， 
 

注



 我曾受过你的父亲圣奥古斯都的信任，我是你今后不再作别的任何请求的一个朋友，我现在恳求你饶恕我的不幸的儿子吧。”但信中对于普朗奇娜却只字未提。

（17）提贝里乌斯随即赦免了小披索对内战的责任。他说，“儿子是不能不服从父亲的命令的。”同时他还对于这样一个显贵的家族和它的代表人物的悲惨命运（且不论他的功过如何）表示痛心。他在为普朗奇娜进行忸怩的、极不光彩的辩解时，提出了他的母亲的恳求作为理由。这样一来，所有正派人士都在私下里对奥古斯塔进行了更加强烈的指责：“身为祖母的奥古斯塔竟而容忍谋害了自己孙子的凶手前来和自己讲话，并且在元老院的面前庇护她！法律使每个公民都能得到的赔偿，唯独日耳曼尼库斯却不能得到。维提里乌斯和维拉尼乌斯为日耳曼尼库斯的遭遇感到悲痛：皇帝和奥古斯塔竟给普朗奇娜辩护。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使用起来如此有效的毒杀人的阴谋诡计加到阿格里披娜和她的孩子们的身上，以便用这悲惨的一家的鲜血来满足这个‘出色的’祖母和叔父的心愿！”

对普朗奇娜的这次装模作样的审讯一共进行了两天。提贝里乌斯促使披索的儿子们为他们的母亲进行辩护。当原告和证人争先恐后地进行控诉时，没有一个人出来答辩。人们对她的同情，而不是憎恶，越来越加深了。被请求最先发言的是执政官奥列里乌斯·科塔，因为按照规定，如果会议是由皇帝主持的话，甚至高级长官也必须发表自己的意见。 
 

注



 科塔建议把披索的名字从编年表中删除， 
 

注



 他的财产一半充公，一半给他的儿子格涅乌斯，不过格涅乌斯要更改他的第一个名字， 
 

注



 应当剥夺玛尔库斯·披索的元老头衔，并且把他黜免十年， 
 

注



 不过要补助给他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由于皇太后的干预，普朗奇娜的罪过就不予追究了。

（18）皇帝大大地减轻了执政官提出的这些惩罚办法。他说，既然曾对祖国宣战的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 
 

注



 和侮辱过奥古斯都一家的优路斯·安托尼乌斯 
 

注



 的名字还保留在编年表上，那么披索的名字也就没有必要从那上面删掉了。他保留了玛尔库斯·披索的官职和他应得的遗产。因为正像我常常提到的， 
 

注



 他在金钱上是毫不介意的，而且由于在赦免普朗奇娜这事上感到羞愧，因此他就表现得更加慷慨了。同样，当瓦列里乌斯·美撒里努斯 
 

注



 建议在复仇者玛尔斯的神殿立一座金像，而凯奇纳·谢维路斯 
 

注



 建议修筑一座复仇祭坛时，他也否决了这些建议。他说，只有在国外取得胜利时才应修建这类的纪念物，而在国内发生灾难时，大家只应在内心里致哀。美撒里努斯还说，提贝里乌斯、奥古斯塔、安托尼娅、阿格里披娜和杜路苏斯由于替日耳曼尼库斯复仇有功，应当受到国人的感谢。不过在这里他没有提到克劳狄乌斯。而只有在路奇乌斯·阿司普列那斯 
 

注



 在元老院里单刀直入地问他是不是故意把克劳狄乌斯的名字漏掉的时候，这个名字才又加了进去。至于我本人，我越是深入思考古往今来所发生的一切，我越是感到人间的万事万物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从外界的舆论来看，从人们的属望来看，以及从一个人所受的尊重来看，任何人都比克劳狄乌斯更有资格来充当皇帝的候补人，但谁又料到命运在暗中安排的未来的罗马统治者，却正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克劳狄乌斯呢。

（19）几天之后，提贝里乌斯建议元老院把圣职授予维提里乌斯、维拉尼乌斯和谢尔瓦埃乌斯。他还答应支持富尔奇尼乌斯取得更高的官职，但是又警告富尔奇尼乌斯，不要因为过分倔强的性格而糟蹋了自己的口才。 
 

注





为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亡而要求的惩罚措施至此结束。这件事不仅对于曾经耳闻目睹的一代人，就是对于后代，都是针锋相对的两种传说的争论之点。重大的事件照例总是扑朔迷离的。一派人相信一切传闻的证据，不管这种证据具有怎样的性质，都是无可争辩的；另一派人则把真相歪曲成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两种情况到后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其错误程度。

离开罗马去重新接管统帅大权的杜路苏斯，不久便回到罗马，接受了小凯旋式。 
 

注



 几天之后，他的母亲维普撒尼娅 
 

注



 去世。在阿格里帕的所有的孩子当中，她是唯一得到善终的人。其余的孩子，大家知道，一部分死于刀剑之下，一部分则据说是被毒死或饿死的。

（20）同年，塔克法里那斯——前面我已说过，他是在去年夏天 
 

注



 被卡米路斯打败的——又在阿非利加挑起了战争。他最初进行出其不意的、闪电式的袭击，简直使对方无从进行反击；后来他就毁坏村落并且进行较大规模的劫掠了。到了最后，他竟在离帕吉打河 
 

注



 不远的地方包围了一支正规的罗马步兵中队。这个驻防地点的将领是戴克里乌斯，此人是行动敏捷而又有作战经验的人，他把这次包围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在对士兵作了一番鼓励之后，他就在自己的营地前面拉开战线，准备在空地上迎击敌人。中队的士兵在敌人一进攻的时候就溃退了，但是他本人却不顾一切地冲到大量的投枪中间去，企图阻住逃跑的士兵；他咒骂旗手，因为他们竟然使罗马士兵在一群乌合之众和叛逃者面前逃跑。同时他自己则带着胸部和面部的伤——他的一只眼睛已被刺穿——对敌奋战，一直继续战斗到阵亡的时候。他的士兵则抛开他逃掉了。

（21）当卡米路斯的继任者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 
 

注



 听到这次失败的消息时，他感到不安的与其说是敌人的胜利，毋宁说是他自己军队的不光彩的表现。于是他采用了古时用过，但当时已很少使用的一项措施，就是用抽签的办法把不光彩的中队里抽中的十分之一的士兵鞭笞至死。 
 

注



 这种严厉的对策发生了很大的效果，以致当塔克法里那斯以同样的兵力进攻称为塔拉 
 

注



 的要塞时，一队不到五百人的老兵就把他们打败了。在战斗中，一个名叫赫尔维乌斯·路福斯的普通士兵由于救了一个罗马公民的性命而建立了功勋，因此阿普洛尼乌斯赏了他项圈和投枪，提贝里乌斯又给他加上了市民的荣冠；提贝里乌斯认为身为行省长官兼统帅的阿普洛尼乌斯没有行使自己的权力把这种荣誉也授给这个士兵，他对这一点感到遗憾，在这种遗憾情绪中主要是悲伤，而不是气愤。 
 

注



 当努米地亚人的士气低落下去并且不想再进行围攻的时候，塔克法里那斯便重新使用了游击战争。敌人进攻，他就退却，然后再进攻敌人的后方，当这个阿非利亚人使用这种战术的时候，无能为力的和疲于奔命的罗马人确实受到了他的愚弄，不过又没有办法对付。但是当塔克法里那斯转移到海岸地带并且由于大量的掳获物而行动不便，因此不得不停驻在一个固定阵地的附近时，阿普洛尼乌斯·凯西亚努斯便按照父亲的命令率领骑兵和辅助步兵中队，再加上最机动灵活的正规军团士兵，向他们发动了进攻。他们打败了努米地亚人，并把他们赶进了沙漠。

（22）这时，列庇妲在罗马受到了控告，她的罪名是冒称给一个没有子嗣的富人普布里乌斯·克维里尼乌斯 
 

注



 生了一个儿子。列庇妲不但出身于显赫的埃米里乌斯家族，而且还是苏拉和庞培的曾孙女。此外还有人控告她和人通奸、放毒以及通过占星术士打探皇帝家族的事情。 
 

注



 替她进行辩护的是她的兄弟玛尼乌斯·列庇都斯。尽管她声名狼藉而且又犯了罪，但是由于克维里尼乌斯在和她离婚之后依旧虐待她， 
 

注



 这样竟使她得到了人们的一些同情。在这次审讯的时候，皇帝心里有什么想法是不易揣测的：因为他巧妙地变换愤怒和慈祥的表情，而且在做出这些表情时叫人看不分明。他最初要求元老院不要受理这一大逆罪的案件，继而暗示前执政官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偕同另外一些证人列举出他表面上好像想隐瞒的若干事实。受到了武装监视的列庇妲的奴隶们，被他交给了执政官；他并且不许就他自己的家族的问题对这些奴隶进行拷问。同样地，他又免除了已被选定为执政官的杜路苏斯在这一事件上首先发言的权利。 
 

注



 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让步，因为这样可以使别人不致必须表示对杜路苏斯的同意；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为只有在定罪的时候他才会表示谦让态度。 
 

注





（23）这时正在节日期间 
 

注



 ，审讯暂时中止。列庇妲和一些贵族妇女到剧场去，她在那里高声哭号，叫着她的祖先们和庞培本人的名字，这座剧场 
 

注



 就是为了纪念庞培修建起来的，而且他的半身像就在人们的面前。群众非常同情她的遭遇，结果都哭了起来；他们咒骂克维里尼乌斯，骂得凶狠恶毒极了，因为当初人们竟然使原来许配给路奇乌斯·恺撒的人，也就是圣奥古斯都的儿媳，嫁给了这个老糊涂的、没有后代和出身卑微的家伙。随后，她的那些受到拷问的奴隶揭发了她的罪行。通过了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 
 

注



 的建议：正式宣布她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别的人虽然认为他的建议未免过严而提出较和缓的建议，但是已经被任命为执政官的杜路苏斯却赞同他的建议。后来由于司考路斯——他和列庇妲生过一个儿子——的要求，决定保留了她那本应予以没收的财产。 
 

注



 但是最后提贝里乌斯却揭露说，他已从克维里尼乌斯本人的奴隶们那里弄清楚，列庇妲确曾企图用毒药害死他们的主人。

（24）对于显赫家族所遭受到的灾难来说（因为在不长的时期之内，卡尔普尔尼乌斯家族失去了披索，埃米里乌斯家族失去了列庇妲），戴奇姆斯·西拉努斯之回到尤尼乌斯家族应当是一种安慰。关于他的苦难历史，这里应作一点简单的回顾。圣奥古斯都的政治生活虽然一帆风顺，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却由于女儿和外孙女 
 

注



 的淫乱而不很如意。他放逐或处死了她们的情人， 
 

注



 又把她们也赶出了首都。由于他把渎神罪和大逆罪这样严厉的罪名加到男女间常犯的罪过上去，这就超过了罗马早期的温和惩罚，甚至他自己的法律规定。 
 

注



 至于其他犯罪者的遭遇，我希望我能在那一时期的通史中加以记述，如果我能完成当前这部书并且尚有余年来从事别的著作的话。戴奇姆斯·西拉努斯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的情夫，他没有受过什么更严厉的惩罚，只是被拒绝了皇帝的友谊，但他已经意识到，这就意味着流放。而且直到提贝里乌斯即位的时候，他才敢于通过他那有声望的兄弟玛尔库斯·西拉努斯 
 

注



 向皇帝和元老院提出解除流放的请求。玛尔库斯·西拉努斯是由于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口才才取得重要地位的。即使如此，当他向全体元老表示感谢的时候，提贝里乌斯回答说，“玛尔库斯的兄弟能够从远途的旅行中返回，这对他来说也是值得欣慰的事情。他有不容否定的权利这样做，因为他不是由于元老院的正式决定或是根据某项法律而被放逐的。”但同时他完全保留了他的父亲对这个人的嫌恶；西拉努斯的返回并不等于取消奥古斯都的意旨。于是戴奇姆斯·西拉努斯后来便住在罗马，但未担任官职。

（25）后来又有人建议放宽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 
 

注



 中的条款。这个法律作为优利乌斯法案 
 

注



 的补充，是在奥古斯都晚年时通过的，目的在于严惩独身和增加国库的收入。 
 

注



 不过，它并未能使人们对结婚和成家立业普遍感兴趣。不要孩子依然是一种时髦的风尚。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有遭受惩处的机会，因为每一个家庭都处于告密者的诡计的威胁之下而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国家过去虽由于恶习而遭受灾难，目前却由于法律而大遭其殃，这种情况使得我必须更加深入地探讨法律的来源和造成今天无数的错综复杂的法律条文的经过。

（26）原始的人没有罪恶的欲望，过着清白正直的生活，也就不需要有什么惩罚或是强制。人们生来就做好事，因此奖赏便不需要了。同样地，对于那根本不想做习俗所不允许的坏事的人，也就用不着用恐吓来禁止他了。但是当公正不复存在，野心和暴力代替了谦逊和克己的时候，专制制度就在许多国家成了永恒的现象。有一些城市，或者从最初的时候起，或者是在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之后，决定改行法治。最早类型的法治是头脑简单的人的朴素的创造物，就中最著名的可以举出克里特的米诺斯、斯巴达的李库尔古斯和雅典的梭伦所制定的法律。梭伦的法律比较深奥，也比较丰富。在我们这里，罗木路斯的专制统治结束之后，努玛把宗教的束缚和一部天命的法典加到我们头上。还有一些法律上的发现是图路斯和安库斯作出的。然而最早制定法律的人却是谢尔维乌斯·图里乌斯，就是国王们对自己所订的法律也是服从的。

（27） 
 

注



 在塔尔克维尼乌斯被逐以后，平民为了遏制贵族的跋扈，采取了许许多多的措施来保卫自身的自由和确立相互间的团结。成立了十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吸收了各国制度的菁华而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这是最后的一项公平的立法。至于后来的法律，虽然其中偶然有一些是由于一种罪行所引起，并且是以对付罪犯为目的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由于阶级之间的纠纷因暴力而产生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取得非法的权力，放逐爱国者，或是实现其他什么邪恶的目的。这样就产生了我们的蛊惑家：我们的格拉古兄弟和撒图尔尼努斯，但另一方面，杜路苏斯也以元老院的名义用同样的手段拉拢人民群众。行省居民所受到的各种引人的许诺，总是很快地就被保民官否决了。即使是那不久就为内战所代替的意大利战争，也不能制止大量自相矛盾的法律的出现。直到苏拉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用取消或改变过去法律条文和增添更多的他自己的法律条文的办法，才使这一过程到达一种稳定的状态。然而这一稳定状态并不能持久。这种稳定状态立刻就被列庇都斯的法案破坏了。不久之后，保民官重新取得了随心所欲地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鼓动的权利。而这时通过的法案，其目的不仅仅适用于国家，而且也完全适用于个人目的。国家弊端登峰造极之日，正是法律多如牛毛之时。

（28）接着是庞培第三次担任执政官。然而当选的这位社会改革者所用的纠正陋习的办法比陋习本身更坏。他制定法律，又破坏自己的法律；他用武力控制一切，又因武力而失掉一切。这以后的二十年，是充满了纷争的二十年，是法律和道德荡然无存的二十年。为非作歹者不受惩罚，善良公正者被处死刑的却屡见不鲜。最后，直到奥古斯都·恺撒第六次当选执政官时，他感到自己的政权已经稳定，这才取消了他在三头时发布的命令，并且为我们制定了我们在承平时期并为一个皇帝所治理时所需要的法律。但从此以后，我们身上的枷锁就更重了：在我们中间到处都有密探，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通过赏格诱使他们干这样的勾当； 
 

注



 按照这一法律，一个人如果不取得做父亲的特权，那么作为一切人的父亲的国家就要代他把产业继承过来。不过他们 
 

注



 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得太过分了：首都、意大利，罗马帝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受到了他们的进攻，许多人的家业完全被毁。全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为了纠正这种局面，提贝里乌斯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五名前任执政官、五名前任行政长官和五名普通的元老组成了一个机构，解决了许多法律上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从而使人们暂时间松了一口气。

（29）大概就在这同时， 
 

注



 皇帝向元老院推荐日耳曼尼库斯的业已成年的儿子尼禄 
 

注



 ，请元老院设法考虑他的问题，并且装腔作势地提出了一个听了会令人发笑的要求，就是要元老院解除他在二十人团 
 

注



 中的任务和允许尼禄比法定年龄早五年提出候选财务官。 
 

注



 他的借口是，过去由于奥古斯都的要求，他本人和他的兄弟杜路苏斯就曾经得到了同样的特许。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人在暗地里嘲笑皇帝的这些请求。而且那时还是皇帝执政的初期，人们对古时的习俗还比较重视；此外，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如祖父和孙子之间的关系密切的。尼禄还被授予了祭司长 
 

注



 的职位，而在他首次到广场去的那一天，对民众作了一次赠赐；看到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后人已经成年，他们是十分高兴的。尼禄和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结婚，使他们更加感到欢喜。但是另外的一件事却又使他们欢喜心情减去了一半，那就是谢雅努斯被选定为克劳狄乌斯的儿子的未来的岳父。 
 

注



 大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是，皇帝的这种做法玷污了他家的尊严，因为在当时便已被怀疑有不法野心的谢雅努斯的身份毫无必要地被提高了。

（30）年底，两个著名的罗马人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 
 

注



 和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去世了。沃路西乌斯出身于古老的家族，然而他家中的人过去的最高官阶只到行政长官。他本人的官阶一直做到执政官，这样便提高了他家的声望。而且，他除了执行监察官的职务而选择了骑士阶级出身的法官 
 

注



 之外，他还第一个积累了大量财产，从而使他家的声望又极大地提高了。克利司普斯 
 

注



 的出身是骑士，他是罗马著名历史学家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的姊妹的孙子，盖乌斯把他过继到自己的家里来，并使他用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取得高级职位的机会；但是他却愿意追随迈凯纳斯的榜样：他虽然没有元老的身份，可是在势力方面却超过了许多接受过凯旋式或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物。他的典雅和讲究的生活作风和罗马古老的淳朴风气正好相反，他那豪富的和阔绰的排场已接近于奢侈了。不过在这些情况下面，却有一副能够应付重大事件的强有力的头脑。他平时表现得好像有些迷糊、冷漠，但是一旦振作起来，就显得比以前更加精神抖擞。在迈凯那斯活着的时候，他是仅次于迈凯那斯的人物；迈凯那斯死后，他就成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参与了皇帝的一切机密大事。在杀死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这件事上， 
 

注



 他是参与了机密的。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和皇帝之间友谊却只是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迈凯那斯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或许是由于：势力很少能维持长久，它会自然而然地衰亡下去；或者是双方都有了厌倦情绪，有时是皇帝没有东西可以再给，有时则是宠臣再也没有东西可以请求了。

（31）现在到了提贝里乌斯第四次担任执政官和杜路苏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一年。这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一次著名的合作。 
 

注



 在这之前三年，日耳曼尼库斯就和提贝里乌斯一道担任过执政官，不过他们之间并未能因亲属的关系而融洽相处，而且提贝里乌斯对这次合作也并不感到愉快。

这年年初，提贝里乌斯以身体不好需要休养为名，从罗马到了康帕尼亚。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逐步使自己习惯于连续地、长期地离开罗马，或者是为了通过父亲的退隐使杜路苏斯能单独完成执政官的职责。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后来演变成了严重纠纷的小事，这件小事却使这位年轻的执政官取得了很大的声望。原来一个曾经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名叫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的人 
 

注



 向元老院抱怨说，一个名叫路奇乌斯·苏拉的年轻贵族在观看斗剑时没有把座位让给他。科尔布罗方面的理由是高龄、传统习惯和对于年纪较长的人的照顾。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和跟苏拉有关系的其他人则都积极地为苏拉辩护。双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我们的祖先对于那些不能敬老尊上的青年人所作的严厉指责被引用来作为论据。最后杜路苏斯发表了一篇旨在缓和这种紧张气氛的演说，而苏拉的叔父兼继父，又是当代最雄辩的演说家的玛美尔库斯所作的辩解也使科尔布罗感到满意。

还是这个科尔布罗大声疾呼说，由于包工头的胡作非为和官吏 
 

注



 的玩忽职守，意大利人的许多道路都坏了，不能通行了。他表示立刻愿意对这件事进行追究。不过从这种措施的后果来看，人民大众未必得到什么好处，可是残酷无情的判罪和强制的拍卖却使许多人的名誉和财产垮掉了。 
 

注





（32）不久之后，提贝里乌斯写信报告给元老院说，由于塔克法里那斯的入侵，阿非利加又乱起来了。他请求元老们设法任命一位既有军事经验，在体力方面又能胜任进行战役的总督。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于是利用这个机会发泄自己对玛尔库斯·列庇都斯的憎恨情绪，他把玛尔库斯·列庇都斯说成是懒散的、贫穷的堕落家伙，因此不应当任命这个人到阿非利加和亚细亚去。 
 

注



 元老院不同意他的意见：它认为，列庇都斯温和而不怯懦，他的财产虽然很少，但是他那没有受到玷污的可敬的名字，是荣誉的头衔而不是耻辱的头衔。于是他便到亚细亚去了。至于阿非利加，则决定由皇帝选择的一个人来担任总督。

（33）在辩论过程中，凯奇纳·谢维路斯建议，被分配担任行省任务的高级官吏都不应带妻子上任。他自己先相当详细地解释说，他有一个和他情爱甚笃的妻子，为他生了六个孩子；可是在个人的行动方面，他愿意遵守他向大家所建议的规定；虽然他在各个行省参加过四十次战役， 
 

注



 但总是把她留在意大利。在古时便有这样一项规定，禁止把女人带到行省或是外国去：跟随前往的一群妇人在和平时期易于造成奢侈浪费，在战时又易于引起人们的畏怯，并且会使罗马的行军队伍，看来像是东方的队伍。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又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她们会在士兵中间跑来跑去，随便指使那些百人团长。最近就有一个女人主持步兵中队的操演和军团的检阅。 
 

注



 让在场的人们都想一想，每当一位高级长官因渎职而受到审判的时候，大多数的控诉都是针对着他的妻子的。 
 

注



 在行省那边，最坏的分子首先都是阿谀长官的妻子的。管事情和处理事情的也是长官的妻子。她们外出时也要带着一批长官的扈从，她们自立一个行政中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的是更加任性的和专制的命令。她们过去还曾受到欧庇乌斯法 
 

注



 和其他法律的约束，但是现在她们打破约束，不仅仅在家里、法庭里、甚至在军队里都称王称霸了。

（34）少数人同意他的说法。但许多人在他发言时打断了他的话，他们说，元老院不应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讨论，而且凯奇纳这个监察官也没有资格来讨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美撒拉的一个儿子瓦列里乌斯·美撒里努斯 
 

注



 立刻就对他的发言作了回答。在美撒里努斯身上可以看到他父亲的口才的一些影子。他说，“罗马古代的许多严峻的风习都被改进和缓和了，因为罗马不再处于战争的环境之中，而周边的行省对它也不再敌视了。因此我们对于妇女的需求作了一些让步，然而并不至于破坏她们的丈夫的家业，更不用说我们的联盟者了。妻子是和丈夫分享所有其余的一切的，这种做法在和平时期是不会发生任何问题的。当然，对于一个出发去作战的人来说，他必须摆脱一切累赘，但是在他们经过一番辛苦而回来之后，他们岂不是最应该从他们的妻子那里得到安慰吗？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妇女给她们的丈夫出坏主意，或是表现得贪得无厌。然而不是有很多高级官吏，他们本人也表现出容易受到各式各样的诱惑吗？然而行省长官的职位是永远不会空下来的！即使我们承认，丈夫常常由于妻子的邪恶而腐化堕落，可是难道独身的就全都是好人么？”

“当初我们所以通过了欧庇乌斯法，是因为共和国的环境要求我们这样做。后来由于临时的情况而把这些法律放松或是改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松懈，我们是不必隐讳的。如果一个女人有了越轨的行为，那么这个责任要由她的丈夫来负。而且，由于一两个丈夫有缺点，结果就使得所有已婚的男子在幸福和灾祸的时候都不能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这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做就等于说把一个生性脆弱的女性单独丢在一旁，任凭她沉溺在肉欲和别人的引诱之中。就是天天在跟前守着，婚姻的关系都几乎很难保证不发生问题，如果多年间不在一处，和离婚差不多，情况如何那还用说么？在他们采取措施制止别处的滥用职权的行为时，倒是应当很好地想一想首都的丑事的！ ”杜路苏斯又简单地谈了谈他自己的婚事。他指出说，“君主们常常不得不到帝国的很边远的地区去，在圣奥古斯都到西方和东方去的时候，不也是常常带着他的里维娅做伴侣么？ 
 

注



 他自己曾经到伊里利库姆去，而在有必要的时候，他也准备到别的地方去，但是要离开他们共同的许多孩子的母亲，也就是他的亲爱的妻子，并不是永远没有痛苦的。”这样一来，凯奇纳的建议就作罢了。

（35）当元老院再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又接到了提贝里乌斯的一封信，信里含蓄地责备他们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皇帝身上。他还指定了两个人供元老院选择担任阿非利加的总督，他们是玛尼乌斯·列庇都斯和尤尼乌斯·布莱苏斯。这两人都向元老院表示了态度。列庇都斯特别认真地请求免去他这样一个职务，他举出了健康情况、孩子的年龄以及他那现在需要结婚的女儿作为理由。还有一个理由他没有讲出来，然而大家也都晓得，这就是布莱苏斯是谢雅努斯的叔父，因此这个竞争者比他有力得多。布莱苏斯的回答表面上也是拒绝，不过可以商量，经过那些谄媚之徒的一致劝说，他也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36）这时有一件许多人私下不满的事情暴露出来了。暴民们越来越甚地侮辱和诽谤知名的市民，并且用抓住上面有恺撒像上一件什么东西来逃避惩罚。 
 

注



 保护人和主人对于在他们面前动口骂人动手打人的被释奴隶和奴隶确确实实是十分害怕的。因此元老盖乌斯·凯司提乌斯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皇帝确实和神一样。但是神本身也只受理请求者的正当控诉，谁都不能为了逃脱自己所犯的罪行而逃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或罗马的其他神殿去。但是，当被他（盖乌斯·凯司提乌斯）在法庭上判了欺诈罪的安妮娅·卢菲拉敢于在广场上或元老院的门口侮辱和恐吓他时，他本人却不敢用法律制裁她，就因为她手里拿了皇帝的像来对付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律实际上等于被毁弃，彻底被推翻了。他周边的人也都纷纷提出了这类的、有时比这更加严重的事情。人们都请求杜路苏斯惩罚这类行动。最后他不得不下令把她召来，并且在证实了她的罪行之后，把她囚禁在国家监狱里。

（37）此外还有两名骑士孔西狄乌斯·埃库斯和凯里乌斯·库尔索尔诬告行政长官玛吉乌斯·凯奇里亚努斯犯了大逆罪，结果他们就在皇帝的请求之下，通过元老院命令而受到惩罚。这两件事提高了杜路苏斯的威信，因为人们相信，有杜路苏斯这样一个人在首都罗马公开活动，这对于他的父亲的那些难于捉摸的意图会起一种缓和的作用。由于他年轻，人们对他的有些甚至是不检点的行为也都抱着原谅的态度。在人们看来，杜路苏斯随他兴之所好，白天看节目， 
 

注



 夜晚饮宴，但即使是这样，这也比他父亲所过的那种孤独、断绝一切人间欢乐、阴暗多疑和沉湎于邪恶的思索之中的生活为好。

（38）提贝里乌斯和告密者并没有就此住手。安卡里乌斯·普利斯库斯曾经控告克里特 
 

注



 的总督凯西乌斯·科尔杜斯有渎职行为：在这之外还加上了一项大逆罪，这是现在一切控诉所必须加上的一条。马其顿的一个名叫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的贵族已经被洗刷了强奸的罪名，但是皇帝谴责法官们的这种做法，并且把他召了回来，要他以大逆罪受审，因为在科提斯（指科提斯四世。——中译者）被杀害后，列司库波里斯企图发动对罗马人的战争的时候， 
 

注



 他这个怀有叛离之心的人曾经参与了列司库波里斯的阴谋。结果被告便被判处了切断火与水的惩罚， 
 

注



 同时还必须被拘留在离马其顿或色雷斯都不近便的一个岛上。原来自从这个王国在莱美塔尔凯斯和科提斯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由一个叫做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的罗马人担任摄政——之间分配之后，不习惯于罗马的统治的色雷斯便一直处于内部纷争之中；人们对莱美塔尔凯斯的责难和对于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的责难一样激烈，因为他没有为他的国人所受的侮辱进行报复。三个强大的部族，科埃拉列塔伊人、欧德律撒伊人和迪伊人都拿起了武器，他们各有自己的领袖，而这些领袖又正好都是出身卑微的。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致对付一支联合的力量，而这种联合是会引起一场严重战争的。一部分人蹂躏了他们附近的地区；另一部分人越过了海木斯山脉 
 

注



 把边远地区的部落发动起来；人数最多而组织得也最好的那一部分人则包围了菲利波波里斯的国王，这个城市是马其顿的菲利浦建立的。 
 

注





（39）统率着最近的一支罗马军队 
 

注



 的普布里乌斯·维莱乌斯闻讯以后，便派出了辅助骑兵部队和轻武装步兵中队去对付那些到处打劫、寻求掳获物或新兵的敌人队伍。他本人则率领着步兵的精锐前去解围。罗马人在各方面立刻取得了胜利。打劫的人都被歼灭了；在围攻的军队中间发生了纠纷；国王进行了一次适时的出击，但这时罗马的军团也赶到了。结果这就既不成为一场战争，也不是一次战斗，而是罗马人自己不流一滴血地大肆屠杀半武装的人和逃难者。

（40）同年，高卢诸行省中那些负了沉重债务的城市发生了叛乱。 
 

注



 最积极的发动者在特列维里人中间是优利乌斯·佛洛路斯，在埃杜伊人中间是优利乌斯·撒克罗维尔。他们两个人都是贵族出身，他们的祖先都曾因对罗马有功而被授以罗马的公民权，当时罗马公民权是不常给人而且是在有功时才授予的。无赖或由于贫穷和由于做了坏事之后害怕惩罚而必然会犯罪的歹徒全都参加了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他们计划要佛洛路斯去煽动比尔伽伊人，要撒克罗维尔去煽动距离较近的高卢人。因此在多次的集会和讨论当中，他们都发表背叛的声明，指责永无止境的税收、苛酷的利率、长官的残暴与横傲。他们说，日耳曼尼库斯被谋杀的消息使罗马的军团不再听从命令了，这正是他们重新取得独立的绝好时机。他们只消将他们自己的情况与意大利比较一下：他们的资源丰富，意大利却是贫困不堪，它的城市居民没有尚武精神，军队软弱无能，除非从异邦人那里补充新生力量。

（41）这次运动的种子几乎撒遍了高卢的所有城市；但是最先发动起来的却是安迪卡维人和杜罗尼人。 
 

注



 安迪卡维人是被副帅阿奇里乌斯·阿维奥拉镇压下去的，他所使用的是守卫路格杜努姆 
 

注



 的一个步兵中队。杜罗尼人则是被下日耳曼的副帅维谢里乌斯·瓦罗派出的一队罗马士兵击溃的。这次的统帅仍旧是阿维奥拉，不过有几名高卢的将领辅佐他，这些人带来辅助队伍，不过是想暂时掩饰一下他们的背叛意图，以便到了有利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真正面目显示出来。撒克罗维尔是个很受注目的人物，他在那里鼓动部下的士兵为罗马作战。他头上没有戴头盔。据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使罗马人看到自己的勇敢。不过俘虏们指责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使对方认清他本人，这样才不致成为投枪的目标。提贝里乌斯在有人报告他这种情况时，并未理会。他的举棋不定使战争越打越大。

（42）这时，急于实现自己计划的佛洛路斯想诱使在特列维里人那里征募、按照罗马的方式训练起来并为罗马人服役的一队骑兵，通过杀害罗马商人 
 

注



 的办法发动叛乱。他的确把其中的一些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但他们大部分的人却是忠实于罗马人的。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群债务人和食客也拿起了武器。他们想到一个叫做阿尔杜安纳的森林地区 
 

注



 去，但是他们的进路被维谢里乌斯和盖乌斯·西里乌斯 
 

注



 从上、下日耳曼的军队中派出去的队伍从相对的两条道路给截住了。一个和叛乱者与属于同一部族的名叫优利乌斯·因度斯的人和佛洛路斯有私仇，因而这一点促使他十分热心地为罗马人服务。这个人先被罗马人派出去，他带领着一队精兵混到谈不到有什么秩序的大群人中间去。佛洛路斯逃脱了征服者之手，而躲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最后，当他发现对方的士兵把每一个出口都堵住了的时候，他便自杀了。

（43）特列维里人所发动的叛乱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埃杜伊人发动的叛乱却更加严重，因为这一族比较富强，而且我们罗马的讨伐军 
 

注



 距离他们又很遥远。撒克罗维尔的一些武装的步兵中队占了这一族的首府奥古斯托杜努姆 
 

注



 ，他的目的是想把在那座城市的学校中受普通教育的、出身高卢望族的子弟控制到自己手里，利用他们为人质去争取他们的双亲和亲属，同时他还把秘密制造的武器分给这些年轻人。他手下的军队多达四万人；其中有五分之一是按照正规军团的标准装备起来的；其余的人的装备则是长矛、短刀和其他打猎用的武器。在这些人之外，他还配备了一部分原来做剑斗士的奴隶，他们按照本国的习惯全身披着铁甲，人们把他们叫做“克鲁佩拉里人”。他们全身披挂很重，因此难于进攻，但是在防守方面，却不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部队不断地增加实力。相邻的各个地区虽然没有公开地归附过来，但是暗中却是积极支持的。在罗马的将领这方面，内部关系则很紧张，因为他们都想要取得这次战争的统率权。最后，年老体弱的瓦罗把这一统率权让给了还处于壮年的西里乌斯。

（44）但是，在罗马却传说，不只是特列维里人和埃杜伊人，而且高卢的六十四个部族全都叛变了。那里还传说，日耳曼参加了他们的联盟，西班牙正在动摇。无论什么事情一经谣传，就必然会被夸大并为人们所相信，因此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便感到痛心，但是许多不满现状和渴望变乱的人却幸灾乐祸。他们猛烈抨击提贝里乌斯，说他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之下，居然还能把精力集中在告密者的报告上。他们说，“撒克罗维尔是不是也要因大逆罪到元老院来受审？人们
 终于起来用武力制止这些要命的密告了！为了改变和平时期的恐怖气氛，人们甚至欢迎起战争来了！”但是提贝里乌斯更加装出毫不经心的样子。在这些日子里，他深居简出，不动声色，仍然是和先前一样地行事，这或是由于他非常沉得住气，或是由于他通过情报知道问题不大，并不是像人们所夸大的那样严重。

（45）这时西里乌斯已经把一支辅助部队派出去作先锋，他自己则率领着两个军团，蹂躏了谢夸尼人的村落。谢夸尼人住在最靠近边界的地区， 
 

注



 他们和埃杜伊人相邻并且是埃杜伊人的武装联盟者。接着他又火速地向奥古斯托杜努姆推进。这次进军是旗手们的一次比赛，甚至普通士兵都愤怒地反对中途的一般休息或是夜间的长时间的营宿。他们说，只要他们看到了叛乱者或被叛乱者发现，就是得到胜利了。在离城 
 

注



 十二英里的一片平原上面，看到了撒克罗维尔和他的军队。他把那些身穿铁甲的士兵配置在前面，他的步兵中队部署在两翼，后卫则是那些武装不齐全的队伍。在一队将领的簇拥下，他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他的军队那里去，要他们记住高卢人过去的光荣和他们曾使罗马人吃过的苦头。如果他们战胜的话，他们将取得何等光荣的自由，可是，如果他们再次被罗马人征服，那么罗马人对他们的奴役将是怎样更加不能忍受啊。

（46）他的话不多，士兵们听了之后反应十分冷淡，因为备战已久的罗马军团越来越近了。这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而且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高卢市民连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都不灵了。另一方面，虽然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希望根本不需要讲什么激励的话，西里乌斯却在大声疾呼：曾经征服过日耳曼的人如果把高卢的乌合之众当做敌手来看，那真是丢脸！“不久之前，一个步兵中队就打垮了叛变的杜罗尼人；一队骑兵就解决了特列维里人；这支军队的几个骑兵小队就征服了谢夸尼人。埃杜伊人越富就越贪图欢乐，就越缺乏尚武精神；把他们打垮，但他们逃跑时，可以手下留情。 
 

注



 ”士兵们用高声回答他所讲的话。骑兵包抄敌人的两翼，步兵则进攻前卫。高卢人的两翼很快地就被攻破了；但是在前卫方面，铁甲兵却还能抵挡一阵，因为他们身上的铁甲是不怕投枪和剑的。但是这时军团士兵却抡起了他们的斧头和鹤嘴锄，向着穿着铁甲的人们身上砍去，就仿佛是要捣毁一堵墙的样子。另一些人则用竿子或耙子把这一大群行动不灵活的人打倒，使他们像死人一样倒在那里，连爬起来的气力也没有。撒克罗维尔跟他最忠实的下属最初逃到奥古斯托杜努姆；后来又害怕被出卖，就逃到附近的一座别墅去了。他在那里自杀了，其他人也相互结束了性命。这座别墅点起了火，他们的尸体也就随着这座别墅同归于尽了。

（47）到了这时，提贝里乌斯才写信给元老院，告诉他们战争的爆发和结束。他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事实，只是指出，这次胜利的取得，是由于将领们的忠诚和勇敢以及他自己所采取的政策，同时他还附带说明，为什么他本人以及杜路苏斯没有亲自指挥这次战役；他说，帝国的疆域太大了，如果皇帝仅仅因为一两个城市的叛变就贸然离开作为全国首都的罗马，这样做是有损于他本人的威信的。他说，不过既然他没有后顾之忧，他还是想到那里去进行视察并且作出安排。

于是元老院发布命令，为他的返回罗马向神许愿和祈祷，并且作了其他的致敬表示。但是只有科尔涅里乌斯·多拉贝拉 
 

注



 为了想在讨好的表示上远远超过其他人，竟然谄媚到提出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建议：提贝里乌斯应当从康帕尼亚进入罗马来接受一次小凯旋式。这项建议使得提贝里乌斯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不无自豪地表示：他在年轻时征服过一些最强悍的民族，并曾接受或拒绝过这样多次的凯旋式， 
 

注



 因此到了他当前这样的年纪，他还不至于不爱惜自己的名誉到这种程度，乃至自己到罗马近郊去一次，以求取得这样虚荣。

（48）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请求元老院给予苏尔皮奇乌斯·克维里尼乌斯 
 

注



 以国葬的待遇。他原是拉奴维乌姆 
 

注



 的市民，和古老的苏尔皮奇乌斯贵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是一名勇敢的士兵，积极服务国家，终于在圣奥古斯都的治下当上了执政官，稍后又因为攻占奇里奇亚边界以外的赫莫那地人的一些要塞， 
 

注



 他又取得了凯旋的勋记。后来他虽再度被任命为当时驻节在亚美尼亚的盖乌斯·恺撒的顾问，但他自己对于当时在罗得岛的提贝里乌斯也是同样尊敬的。 
 

注



 这一情况现在是提贝里乌斯在元老院透露出来的，他还赞扬了克维里尼乌斯对他本人的忠诚服务，但同时却谴责了玛尔库斯·洛里乌斯 
 

注



 ； 他指责洛里乌斯曾唆使盖乌斯·恺撒采取了执拗的、惹人生气的态度。不过其他人在想到克维里尼乌斯时却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我曾经说过，他迫害过埃米里娅·列庇妲，而且他晚年的行为既卑鄙又飞扬跋扈。

（49）这年年底，一个名叫克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 
 

注



 的罗马骑士被人告密；这个骑士由于写了一篇到处传诵的哀悼日耳曼尼库斯的诗曾受到皇帝的金钱赏赐。告密的内容是这样：在杜路苏斯生病的时候，他写了另一组诗，准备在杜路苏斯死时发表，以为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更大一笔钱。由于愚蠢的多嘴，克路托里乌斯在普布里乌斯·佩特洛尼乌斯 
 

注



 家里，当着他的主人的岳母维提里娅和许多贵族妇女的面吹嘘他自己的这种做法。当告密者出场的时候，其他的妇女吓得赶忙出来提供证据。只有维提里娅一个人坚持说，她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有利于这一致命控诉的证据反而被认为更加可信，因此已经当选的执政官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便建议将罪犯处死。

（50）但是这个建议遭到玛尼乌斯·列庇都斯的反对。他说：“元老们，如果我们只考虑一点，即克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所讲的那些玷污了他自己的灵魂和别人的耳朵的脏话，那么不论是监狱还是绞索， 
 

注



 甚至是用来对付奴隶的那种严刑， 
 

注



 对他都是过于宽大的。尽管他犯下了极大的罪行，但是如果皇帝的宽厚和你们的祖先以及你们本身的事例在惩处和纠正的措施方面能起缓和的作用，又如果愚蠢和邪恶有所不同，说坏话和做坏事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便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办法，既不把犯罪者的罪过白白放过去，又不致使我们为自己的过分宽大或过分严厉而后悔。当某一个人在得到皇帝的宽大处理之前而自杀时，我常常听到我们的皇帝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克路托里乌斯还没有死，留下他的性命对国家也不会造成任何威胁。但是把他杀死对人们也不会起什么慑服作用。他写的那些东西是毫无价值的，荒唐的，并且很快就会被人忘掉。一个暴露自己的丑行以便向无知的女人，而不是向男人讨好的人，是不会成什么气候，不会造成什么危险的。因此，我建议把这个人逐出罗马，没收他的财产，切断他的火和水；我完全是把他当成和犯了大逆罪一样的人来处理的。” 
 

注





（51）只有一个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同意列庇都斯的意见。其余的人都支持阿格里帕的建议。于是克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被带到监狱去，立刻在那里处死了。这种说做就做的处理办法，使提贝里乌斯对元老院作了一次典型的含糊其辞的斥责。他称许元老们的忠诚，因为对于侮辱一国元首的尽管轻微的举动，他们这样果断地进行了报复；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反对对口头上的犯罪这样迅速地加以惩罚。他表扬了列庇都斯，却又不曾责怪阿格里帕。因此就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即元老院的任何决定都要在整整九天之后才能送到国库（aerarium）去， 
 

注



 所有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这段期间都应暂缓行刑。 
 

注



 不过元老院并没有重新考虑的权利，而且提贝里乌斯在这期间也很少发过慈悲。

（52）下一年是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 
 

注



 和戴奇姆斯·哈提里乌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这一年，国外平静无事，但是在罗马本城，人们却惴惴不安地害怕会有一些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奢侈浪费的现象，因为这种坏风气已经突破了任何界限，沾染到一切可以乱花钱的事情上了。在这些浪费中间，有很多项浪费尽管在实际上更加严重，却照例可以通过不宣布价钱的办法把它们隐蔽起来。但是在大吃大喝方面耗费的大量的钱却不容易隐瞒，因而也就成了人们经常议论的对象，这就使人们担心那具有旧式的节约习惯的皇帝，会对这种情况采取什么过分严厉的制裁手段。当营造官盖乌斯·比布路斯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同僚营造官们也都说，禁止奢侈的法令 
 

注



 已经成了一纸空文；食品的黑市价格一天高似一天；用一般温和的手段已经不能制止上涨了。元老院在商讨之后，决定不加讨论便把这一问题直接交给皇帝来处理。但是提贝里乌斯自己在反复地考虑了这件事情之后，怀疑这种难以收拾的风气是否能制止得了，怀疑在制止的时候是否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一场更大的灾难，而且如果他进行改革又不能坚持，这是有伤他的尊严的，但如果他坚持的话，那么他的一些最显赫的臣民就要遭到贬黜和不光彩的处分；因此他就给元老院写了这样一封信，大意是这样：

（53）“元老们，在其他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我对有关国家政策的问题发表意见，我是愿意要你们提出问题并且由我来当面回答的；但是这次讨论，我认为我还是不来参加为好。否则的话，由于你们把元老当中犯下了不光彩的奢侈罪行的那些人的惊惶不安的面孔指出来，这样我便也可以看到这些人，并且，可以说，察觉到他们是哪些人了。如果我们的果敢有为的营造官们早一些和我商量这件事的话，我一定会劝他们不要去触动这些积重难返的、声名狼藉的恶习，不要把我们实际上无力克服的弊端昭告于世界。虽然如此，他们是恪尽了自己的职责的，而我希望每一位高级官吏也都能像他们一样尽责。对于我本人来说，沉默不语固然不适宜，但是要开诚布公地讲话也不容易，因为我既不是营造官，不是行政长官，也不是执政官。对于一个皇帝，人们所要求的是更伟大，更崇高的意见，人人都把成功的荣誉往自己的身上拉，但是他们做错了事却又把受埋怨的责任都推到一人身上。我将在什么事情上开始实行禁令和按照古老准则的撙节原则呢？从人们花费在别墅上的大量金钱开始么？ 
 

注



 从我们的大量的（各族的）奴隶开始么？ 
 

注



 从我们的大量的白银和黄金开始么？从精美的青铜制品 
 

注



 和名画开始么？从那些和女人的服装分不出来的男子服装 
 

注



 开始么——特别是从那些使我们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外国或敌国之手的女人奢侈品珠宝开始么？ 
 

注





（54）“我知道，在宴会以及社交的集会上，大家对这类事情是憎恶的，都要求加以限制。可是，如果决定用法律惩处这些东西，则现在咒诅这些东西的人又会叫起来，说‘这是国家的一场大祸，是对于全部显要人物的致命打击，它会使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犯罪！’甚至那些长期治不好的痼疾也只能用猛药来医。本身堕落同时又使别人堕落的一种热病的病人必须用和引起这种热病的情欲同样猛烈的药来医治。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全部法律，以及圣奥古斯都所制定的全部法律，现在都湮没无存了，前者被人们忘记了，后者受到人们的轻视，后面这种态度更不应该了。这种情况只能使人们更加放纵于奢侈的恶习。因为，如果你想取得某种尚未被禁止的东西，你就总是害怕这种东西有一天会被禁止；可是一旦你触犯了禁令而未受到惩罚，你就会壮起胆子，而且连羞耻也会不顾了。过去人们所以能够保持俭朴的作风，是因为人们都有自制的能力。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城市的市民。甚至在我们成为全部意大利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受到这样的诱惑。对外进行的胜利的战争，教会了我们浪费别人的财产，国内的胜利又教会了我们浪费自己的财产。营造官们要大家注意的事情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人们向四外看一看，就会发现这是多么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可惜没有一个人愿意向我们指出这样一个情况：罗马是靠着国外的粮食来维持的，而且罗马人每天都是要看着暴风和海浪的眼色过日子的。 
 

注



 如果行省的粮食不来支援这里的主人和奴隶，看来我们自己的田地，我们自己的森林和庄园就非得养活我们不可了！元老们，这正是皇帝所要操心的事情。这件事如果我做不好的话，国家就要彻底垮台了。至于其他缺点，我们自己必须想办法对付，只要我们大家持身公正，我们就能做得越来越好：穷人是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富人则因为他们已经满足了。

“虽然如此，如果任何一位高级官吏能够保证以必要的严厉和果断的手腕来抵抗这种恶习的话，那我一定对他十分感谢，因为他分担了我的一部分责任。但是，如果他们猛烈攻击腐化堕落的行为并因此而取得了声望，可是却把招来的怨恨最后都推到我的身上，那么，元老们，我告诉你们，我自己也是不很希望为自己树敌的。如果国家有这种需要的话，则即使这种敌对情绪确是严重的，而且常常是不公正的，我也绝不回避。如果这种敌对情绪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而且对我本人以及对你们大家都没有好处的话，那么我是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招惹这种事情的。”

（55）恺撒的信在元老院宣读之后，营造官们就被解除了这样一项任务。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直到使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登上宝座的这整整一世纪的动乱时期里， 
 

注



 人们在吃喝方面所花的钱确乎是到了无以复加的挥霍程度，但是在这之后，这种风气便渐渐衰退。促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倒是值得好好地研究的。

在先前，富有的或是显赫的贵族之家往往由于讲究排场而致倾家荡产。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以及在外省，向人民大众、向行省居民以及向那些依附罗马的国王们讨好，笼络他们或是得到他们对自己的奉承，这对罗马公民来说还是公开合法的事情。谁的财产越多，住宅越好，家业越大，他的声名也就越高，他手下的食客也就越众。但是经过无情的残杀， 
 

注



 当着声名显赫意味着死亡的时候，幸存下来的人就谨慎得多了。同时那些从自治市和移民地，甚至从各个行省不断选入元老院来的那些白手起家的新人，也从他们的本地把朴素的生活习惯带到罗马来；尽管由于运气好或是由于刻苦自励，许多人在晚年时富足起来，但他们先前的那种勤俭持身的习惯却始终没有改变。促成俭朴风习的最有力的人物是维斯帕西亚努斯，他自己在持身和饮食方面就是旧式的严峻人物。从那时开始，对于皇帝的尊敬和人们喜欢模仿他的风气是比法律上的惩罚和禁止更有力量的。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在我们之前的古代，事情确乎并不是样样比我们的好；我们自己的时代也产生了不少道德上的和文学艺术上的典范可供我们的后人模仿。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古代的这种有益的竞赛将永世进行下去！

（56）提贝里乌斯对于大批告密者的活动进行了抵制， 
 

注



 从而获得了温和的名声，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希望他们把保民宫的权力授予杜路苏斯。表示最高大权的这个说法是奥古斯都发明出来的，因为他嫌恶国王或独裁官的名号，却又想用一个什么头衔把自己的高于其他一切的权力的地位表示出来。 
 

注



 后来他选拔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和他共同掌握这一权力，而在阿格里帕去世的时候， 
 

注



 代替他的则是提贝里乌斯·尼禄；他的这种做法是为了定下他的继承地位。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打消其他那些觊觎王位的人的幻想。同时对于尼禄的谦逊自制和他自己的至高无上，他是有信心的。

当日耳曼尼库斯在世时，提贝里乌斯对于在他和杜路苏斯二人之间选定谁为继承人这件事踌躇不定，但现在根据这个先例，提贝里乌斯决定把杜路苏斯正式放在继承人的地位上。在这封信开头的地方，他请求诸神为了国家的利益能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继而便用几句话如实地毫不夸大地描述了这个年轻人的性格。他说，“杜路苏斯已经有了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并且已经到了先前他本人被圣奥古斯都召来担任同一职务的年龄。 
 

注



 ”他还说，他的这种做法并非仓促行事，而是经过了八年的考验的：杜路苏斯镇平过叛乱，经历过战阵，接受过一次凯旋式，并担任过两次执政官，现在他不过是获准参加他业已熟悉的一件工作罢了。

（57）元老们早已就预见到了这次选立，因此他们的阿谀之词也都准备好了。然而他们所能想到的办法，也无非是为恺撒立像，为诸神修筑祭坛、修造神殿、拱门以及其他陈旧不堪的捧场措施而已。但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 
 

注



 却提出了一项新颖的建议。他建议在今后所有的公私纪念建筑物上，铭文上，不再用执政官的名字，而用拥有保民官大权的人物的名字来纪年，这样就抬高了皇帝的权力而贬低了执政官的权力。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 
 

注



 则建议把这一天的决议用金字铭刻在元老院里，但他的建议引起了人们的嗤笑，这个老人的使人作呕的谄媚只能给自己招来耻辱。

（58）这时，在尤尼乌斯·布莱苏斯 
 

注



 治理阿非利加的期限被延长之后，朱庇特神的祭司（Flamen Dialis） 
 

注



 谢尔维乌斯·玛路吉南西斯要求把亚细亚的统治权授给他。 
 

注



 他认为，不许担任这样职务的人们离开意大利，这乃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他的法律地位跟玛尔斯神和克维利努斯神的祭司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们都能分配到行省的话，那么为什么朱庇特神的祭司反而不能取得这项权利呢？关于这一点，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在礼仪书里也根本没有这样讲过。当朱庇特神的祭司因病或其他公务而不在场时，其他祭司常常代他向朱庇特神执行祭仪，在科尔涅里乌斯·美路拉自杀 
 

注



 之后的七十五年当中，没有一个人接替他的职务，但是祭仪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说这样多的年代里都可以没有新的任命，而且也没有妨碍祭仪的执行，那么如果他自己去担任十二个月的行省总督岂不是一件更加轻而易举的事情么。在先前，毫无疑问是私人之间的怨隙使得祭司们不许朱庇特神的祭司担任行省的长官。但是今天，由于上天的嘉佑，最高祭司也成全人类的首脑， 
 

注



 他已超越于忌妒、怨恨或个人的好恶之上了。

（59）神托官楞图路斯 
 

注



 和其他一些人对此提了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因此最后决定等候最高祭司本人的裁决。

但是提贝里乌斯决定以后再来研究有关这位祭司的法定地位问题；另一方面，元老院为杜路苏斯取得保民官大权而决定采取的那些庆祝措施却被提贝里乌斯减去了不少。他特别批评了哈提里乌斯的那个前所未闻的建议和金字铭刻的建议，因为这是和罗马的惯例不相容的。在元老院还宣读了杜路苏斯的一封来信，这封信虽然在主观上力求说得谦逊些，却仍然给人们一种极其横傲的印象。人们议论说，“世道已经变得这样，甚至一个孩子 
 

注



 在取得这样的荣誉时，都不肯亲自来感谢罗马诸神，不来到元老院或至少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就职。人们也许以为他是由于作战或是由于正在边远的地区而不能来吧；不是的，他这时正徜徉于康帕尼亚的海岸和湖上呢！人类的统治者一开头就是这样的作风，这就是他从他父亲那里得来的最初的家教啊！头发斑白的皇帝在他愿意的时候自然可以退隐，不和国人见面，可以以年老体弱和过去的劳苦作为理由。但是在杜路苏斯身上，除了横傲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前来呢？”

（60）提贝里乌斯虽然把独裁大权紧紧地掌握住不放，却又给予元老院一项似有而实无的古老权力，那就是把行省 
 

注



 提出的要求交付元老院讨论。原来在希腊城市里到处都有罪犯可借以避难的神殿，因此犯罪的事情和罪犯逃避惩罚的事情也就随之增加了。神殿里挤满了犯罪的奴隶；逃避债主的人以及负有大逆罪嫌疑的人也都逃到这里来。这是一个保护宗教仪节，同样也就保护了人间的罪恶的民族，没有一种权威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消除这个民族的派别对立情绪。因此决定要这些发生问题的希腊城市派他们的使节带着文书到罗马来。

有一些城市自愿地放弃了它们那没有什么道理的要求。但是许多城市却借口古老的迷信或是它们对罗马有利，而坚持自己的要求。在那一天里，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个场面：元老院仔细审查先人授予他们的各种特权，各个行省的制度，乃至在罗马崛起成为一大强国之前国王们所发布的命令和祭神的仪节。和往昔一样，元老院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充分的自由对它们加以肯定或加以修改。

（61）第一个到达的是以弗所人。他们说，阿波罗和狄安娜并不是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诞生在狄罗斯。在以弗所有一条肯克里乌斯河和一座欧尔杜吉亚 
 

注



 丛林，就在那里，倚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的一株橄榄树上的、怀孕的拉托娜生下了孪生的天神。这座丛林因神的命令而成了圣地，而阿波罗在杀死了库克罗佩斯 
 

注



 之后，便是逃到这里来躲避朱庇特的愤怒的。后来里倍尔父神 
 

注



 在打败了亚马孙人之后，在这里赦免了躲到祭坛里来请求宽大的那些亚马孙人。而在赫尔克里士统治吕地亚的时候，他给予这一神殿以更多的神圣特权。这些特权一直依次受到波斯帝国的统治者，后来是马其顿人，最后是罗马人的尊重。

（62）随后来的是玛格涅喜人 
 

注



 。他们提出要求的依据是路奇乌斯·斯奇比奥和路奇乌斯·苏拉过去所作的决定。原来在他们分别打败了安提奥库斯和米特利达特斯 
 

注



 之后，为了表彰玛格涅西亚的忠诚和勇敢，而宣布列乌科普利斯的狄安娜 
 

注



 的神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随后，阿普罗狄西亚斯 
 

注



 和斯特拉托尼凯亚 
 

注



 两地则引证过去独裁官优利乌斯为了长期来他们为他的服务而发布的一项命令，此外还举出了圣奥古斯都不久之前发布的一道敕令，因为圣奥古斯都曾赞扬过他们在对付帕尔提亚人的入侵时对罗马人民一贯表现的忠诚。 
 

注



 不过阿普罗狄西亚斯是为维纳斯祭仪进行辩护；而斯特拉托尼凯亚则是为朱庇特和三岔路口的狄安娜 
 

注



 的祭仪进行辩护。希耶洛恺撒利亚 
 

注



 的代表所谈的事情更加古老了，原来他们有一位波斯的狄安娜神 
 

注



 和一座在居鲁士当政时代便奉献给她的神殿。他们列举了培尔佩那 
 

注



 、伊扫利库斯 
 

注



 ，还提到了其他许多将领的名字，因为这些人不仅认为这个神殿，而且认为这一神殿周边二英里的地方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库普利奥提斯人则为三座神殿请命：其中最古老的一座是他们的始祖埃里亚斯建立起来献给帕波司的维纳斯的， 
 

注



 第二座是他的儿子阿玛图斯建立起来献给阿玛图斯的维纳斯的，第三座是因父亲提拉孟的愤怒而逃亡在外的提乌凯尔建立起来献给撒拉米司的朱庇特的。

（63）元老院还听取了其他城市的代表们的发言。最后元老们对代表们缕述的细节感到厌倦，并且不喜欢他们的激烈争吵，因此决定授权执政官审查他们提出的权利，看是否有什么没有看到的足以使他们的要求失效的缺陷，然后再向元老院提出报告。他们的报告同意了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城市的说法； 此外他们还指出，在培尔伽门 
 

注



 地方还有埃司库拉皮乌斯的一座有确实来历的神殿。但是他们说，其他城市所提出的那些依据都是过于遥远时代的事情，因此很难弄清楚。比如说，士麦拿提出了阿波罗的一个神托，而他们就根据这一神托建立了一座神殿奉献给斯特拉托尼凯的维纳斯神；提诺斯岛 
 

注



 的依据是出自同一来源的一个预言，预言命令他们把一尊神像和一座神殿献给涅普图努斯。撒尔迪斯举出了胜利的亚历山大给予他们的特权，这是时代较近的，也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一项根据；米利都人同样自信地引用了国王大流士 
 

注



 的命令作为依据。撒尔迪斯人的崇拜对象是狄安娜，米利都人的崇奉对象则是阿波罗。克里特人则又为圣奥古斯特的一尊像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为此，元老院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都是用十分尊敬对方的口吻写出的，然而却仍然定出了一个限度。元老院并且命令请求者把铜牌立在神殿内部，一则是为了作为郑重的纪念，二则是为了注意防止使宗教成为世俗争吵的掩蔽物。

（64）大约在这同时，优利娅·奥古斯塔患了重病，皇帝不得不赶回罗马。 
 

注



 看来母子之间的关系确是不错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他们把相互间的憎恨情绪隐藏在心底了。原来就在不久之前，当优利娅在离玛尔凯路斯剧场不远的地方为圣奥古斯都建立一座像的时候，她曾在铭文上把提贝里乌斯的名字放在自己名字的后面。人们认为提贝里乌斯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对自己的皇帝尊严的冒犯，但他却把这种极不高兴的心情深深藏在心里。不过元老院仍然下令举行全国性的祷告和大赛会。主持大赛会的是祭司 
 

注



 、神托官 
 

注



 和十五人团 
 

注



 ，而以七人团 
 

注



 和奥古斯都祭司团 
 

注



 为辅。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建议司礼官 
 

注



 也参加主持大赛会，但是提贝里乌斯反对这样做，他引证了先前的事例，认为不同祭司团的权限应当有所区别；他还指出说，司礼官从来不曾有过那样高的地位，而且奥古斯都祭司团的成员所以被包括进来，是因为这次祷告是为了皇帝一家举行的，而他们正是属于皇帝一家的祭司团。

（65）关于元老院的建议，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 
 

注



 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然而那时是如此污浊的一个时代，当时的谄媚奉承又是如此地卑鄙可耻，以致不仅是国内那些不得不以奴性来掩饰自己的显赫声名的首要人物，就是所有那些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大部分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元老以及许多普通元老， 
 

注



 都争先恐后地提出过分谄媚的、令人作呕的建议。人们传说每次在提贝里乌斯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民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

（66）但他们却一步一步地从自我作践走向残忍。被控犯了勒索行省居民之罪的亚细亚总督盖乌斯·西拉努斯，同时受到前执政官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 
 

注



 、行政长官尤尼乌斯·奥托和营造官布路提狄乌斯·尼格尔的控诉。他们控诉他冒渎了奥古斯都的神圣， 
 

注



 和藐视提贝里乌斯的尊严。但玛美尔库斯竟然引用古人的前例为自己辩护，诸如斯奇比奥·阿非利卡努斯对路奇乌斯·科塔的控诉， 
 

注



 监察官加图对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的控诉， 
 

注



 玛尔库斯·司考路斯对普布里乌斯·路提里乌斯的控诉。 
 

注



 但是，大家知道，以上所举的事例是斯奇比奥和加图或是玛美尔库斯的曾祖、著名的司考路斯对罪恶进行报复，而司考路斯的曾孙玛美尔库斯，他的一家中的败类，却用自己的可耻行为玷污了司考路斯。尤尼乌斯·奥托过去的职业本是办学校，后来借着谢雅努斯的力量成了元老之后，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甚至使他那本来是卑微的出身又加上了一层耻辱。 
 

注



 布路提狄乌斯是很有才能的人，如果他走正路的话，他一定能够取得一切崇高声誉。但急于飞黄腾达的心情促使他先是想超过和他同等身份的人，继而又想超过比他地位高的人，最后竟想超过他自己的野心：这是许多人致命的弱点，甚至优秀人物也在所难免。他们瞧不起稳步迁升，强求过早地成就功名，但是功名到手之日，也许就是身败名裂之时啊。 
 

注





（67）盖里乌斯·普布利科拉和玛尔库斯·帕科尼乌斯也参加了控诉者的队伍。前者是西拉努斯的财务官，后者是他的副帅。毫无疑问，被告是犯下了残暴和勒索的罪行。然而还有许多事情也加到他的身上，单是这些事情就足以使一个无辜者送命了。除了他在元老院里的大批敌人之外，还有整个亚细亚行省的最雄辩的辩士同他作对，这些人都是特意选来进行这次控诉的。但是面对着这些人进行答辩的却是孑然一人，他既没有法律知识，本人又陷入了极大的惊恐。就是职业的演说家陷入这种惊恐情绪的时候，他也会说不出话来。通过言语和表情，提贝里乌斯始终是在促使这个案件变得越来越严重。此外，他还不惮烦地问这问那，对于这些问题都是既不能反驳又不能回避的，有时甚至要老实地坦白，以便使皇帝提出的问题不致得不到任何结果。此外，西拉努斯的奴隶也被正式地卖给了公家， 
 

注



 这样做是为了可以通过严刑拷问对他们进行审讯。在这样的危险时刻，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帮他的忙，因为加到他身上的大逆罪使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因此西拉努斯在要求给他的几天期限之后，便放弃了为自己进行的辩护，但是他却冒险给提贝里乌斯写了一封又像责备又像恳求的信。

（68）提贝里乌斯为了使自己对付西拉努斯的措施能在过去的历史上找到先例，从而给人造成较好的印象，于是他便下令在元老院宣读圣奥古斯都控诉亚细亚的另一名总督沃列苏斯·美撒拉 
 

注



 的一封信以及元老院针对着他而发布的一项命令。随后他便征求路奇乌斯·披索的意见。披索在开头时说了一大套赞扬提贝里乌斯的仁慈的话，随后他主张把西拉努斯摈除出祖国的火与水之外，并且把他贬黜到一个叫做吉雅路斯的小岛 
 

注



 上去。其他人也都同意；只有格涅乌斯·楞图路斯一人例外，他的建议是：既然西拉努斯的财产是从他那出身阿提乌斯家族 
 

注



 的母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因此这一方面应当和其余各方面区分开来，并且应当归还给他的儿子。

（69）提贝里乌斯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科尔涅里乌斯·多拉贝拉为了乘机再献媚一番，在抨击了西拉努斯的品格之后，更建议在生活上有过丑行和声名扫地的任何人都不能被选为行省的总督，而皇帝则应当对这样的人的人品作出裁决。多拉贝拉说，既然犯罪要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么对于犯罪的人来说，以及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要是能够在事先预防犯罪的话，那将是多么仁慈的措施啊！但是恺撒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他是知道外面人们关于西拉努斯的各种议论的；但是人们不能根据谣传来作出自己的判断。许多人由于他们在行省中的行为辜负了人们对他的希望或敬畏。高位使人们的一些本性变得好起来，又使另一些本性变得迟钝起来。一位皇帝不可能任何事都懂得，他也不希望他会受到别人的阴谋诡计的影响。法律管的是已经做出来的事情，这是因为没有做出来的事情是不能最后确定的。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他们的祖先才规定，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那应该受到惩罚；制定得十分合理而且又一贯被遵守的制度，他们是不应当推翻的。皇帝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负担，甚至有了足够的权力：专制的权力扩大了，臣民的权力就缩小了。在人们可以实施法律的地方，再利用君主的命令那就不对了。”

提贝里乌斯讲出了这种带有民主味道的意见来，这是十分罕见的事情。全场的人对他的发言报以欢乐的呼声。提贝里乌斯在本人不受愤怒的影响的时候，他的性格是老成持重而且是温和的。他还说，“吉雅路斯是一个荒凉的无人居住的小岛。考虑到西拉努斯出身于尤尼乌斯家族并且曾是元老院的一名成员，他们可以准允他退休到库特诺斯岛 
 

注



 去。西拉努斯的姊妹托尔克娃塔是一位具有古风的圣洁的维司塔贞女，她也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这项建议未经讨论就通过了。 
 

注





（70）随后元老院听取了库列涅 
 

注



 人的发言。凯西乌斯·科尔杜斯受到安卡里乌斯·普利斯库斯的控诉而被定下了勒索的罪名。 
 

注



 一个罗马骑士路奇乌斯·恩尼乌斯被控以大逆罪，因为他把皇帝的一座银像熔铸为日用的银器 
 

注



 。提贝里乌斯不许追究这件事情。但是阿泰乌斯·卡皮托 
 

注



 却公开反对，好像他是独立自主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的。他说，元老院不应被取消作出决定的权力，而且这样一件严重的罪行是不应当不受到惩罚的。对于他本人受到的侮辱，他当然可以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但是对国家犯下的罪，他是不能宽恕的！但是，提贝里乌斯对于卡皮托这样讲话的本意何在是懂得的，因此便仍然坚持自己的否决意见。在这件事上，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了卡皮托的堕落，因为他本来是精通世俗的和宗教的法律的，他讲的话不仅仅是玷污了一位政治家的令誉，而且也玷污了他个人的一些优良品质。

（71）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宗教方面的问题。为了使奥古斯塔早日康复，骑士们许给骑着马的幸福女神 
 

注



 的礼品要在哪个神殿里奉献呢？虽然当时在罗马有许多幸福女神的神殿，但是没有一位幸福女神拥有这样的称号。 
 

注



 人们发现，在安提乌姆 
 

注



 有一座神殿有这样的名称，再说呢，既然在意大利城市中的一切祭仪以及一切神殿和神像都是受罗马管辖和统治的，因此他们的礼品就在安提乌姆奉献了。

既然谈到了宗教方面的问题，于是提贝里乌斯便向朱庇特神的祭司谢尔维乌斯·玛路吉南西斯作了不久之前拖延下来的回答。 
 

注



 他宣读了祭司的一项命令，命令说，朱庇特神的祭司任何时候如果生病，可以在祭司长的准许之下离开圣职两夜以上，但必须不是在国祭期间，而且每年也不能超过两次。在奥古斯都元首（帝）制时期所作的这一规定表明，朱庇特神的祭司不能离职一年到行省去担任总督的职务。过去祭司长路奇乌斯·美提路斯不许祭司奥路斯·波司图米乌斯离开罗马的事例也被提到了。 
 

注



 结果亚细亚便分配给资历次于玛路吉南西斯的一位前任执政官了。

（72）大概就在这同时，玛尔库斯·列庇都斯向元老院请假，以便自己出资去加固和装饰那由保路斯修建的会堂 
 

注



 ——埃米里乌斯家族的纪念建筑物。私人出钱办公众事情仍是一种风尚。奥古斯都过去不曾反对陶路斯、菲利浦或巴尔布斯把缴获的战利品或大量资财用来装饰首都，从而使后人也感到光彩。列庇都斯的财产并不多，但是他现在也学那些人的样子，想来重修他的祖先的著名建筑物了。另一方面，不慎毁于火的庞培剧场却是由提贝里乌斯本人出资重修的，因为庞培家族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财力干这件事情。不过庞培的名字却依旧保留下来了。

同时，他又大大地称赞了谢雅努斯。“正是由于谢雅努斯的果敢和警觉，剧场的那场火才没有越烧越大。”元老们建议在剧场那里给谢雅努斯立像。不久之后，提贝里乌斯又把凯旋的标记授予阿非利亚总督尤尼乌斯·布莱苏斯，他指出，他这样做是为了向谢雅努斯表示祝贺，因为布莱苏斯是谢雅努斯的叔父。尽管这样讲，布莱苏斯的功勋其实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荣誉。

（73）至于塔克法里那斯 
 

注



 ，他虽然多次受挫，却在阿非利加的腹地纠合了一批援军之后，现在竟然放肆到派使节到提贝里乌斯这里来，为他本人和他的军队要求土地了。他说，如果他得不到土地的话，那他就要发动一场永远摆脱不了的战争。不管怎样，一个逃跑的匪徒现在竟然大模大样地装作一个敌国的首脑那样前来向他提出要求，这种情况比对他个人或国家受到的任何侮辱都更使他气愤。“甚至在斯巴达克斯 
 

注



 歼灭了许多执政官的军队之后，当着他的战火丝毫不受到报复地燃遍了整个意大利的时候——因为那时，共和国正在对谢尔托里乌斯和米特利达特斯进行着激烈的生死斗争——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巴达克斯从罗马人那里尚且没有获准得到有条件的投降。现在罗马的国力如日中天，这个匪徒塔克法里那斯反而妄想使罗马人用缔结和约和割让土地的办法把自己对付走么？” 
 

注



 他把这件事交给了布莱苏斯。布莱苏斯于是向叛变的其他人等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便可以不咎既往，但对首恶者 
 

注



 则绝不宽容，无论用什么办法也要把他捉住。这种宽大措施使许多人投到罗马人这一面来。这样一来，塔克法里那斯就碰上了和他自己的办法相似的作战办法。

（74）塔克法里那斯在实际的作战能力方面比不上罗马人，但是在小规模的袭扰方面却颇有办法。他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若干小股，打过以后就无影无踪，他总是设置伏兵以攻击敌人。罗马人针对这种情况，便把队伍分作三个部分，各自分头加以追击。一支由副帅科尔涅里乌斯·斯奇比奥率领，封锁了敌人进攻列普提斯人 
 

注



 之后再退到伽拉芒提斯 
 

注



 人那里去的道路。在另一面，布莱苏斯的儿子 
 

注



 率领着自己的一支军队保卫奇尔塔 
 

注



 的村落，以对付敌人的侵犯。中路则由布莱苏斯率领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在适当的地点都修筑了工事或堡垒，这就使敌人在整个地区都受到了压制和威胁。他们不拘到什么地方去，都会发现在自己的前面、侧面，甚至在后面都有罗马的军队；罗马人就用这样的办法歼灭和俘虏了许多敌人。

接着，布莱苏斯又把他的三支军队分成了更多的队伍，每支队伍都由有过战绩的百人团长率领着。过去每当夏季过后，照例总把兵撤回来，使他们到旧行省 
 

注



 去冬休。但布莱苏斯甚至把这个惯例也取消了。相反地，他却修建了一连串的工事，而这通常是作战季节开始时的工作。他组织了习惯于在沙漠中作战的流动队伍，不停地追击塔克法里那斯，从一个沙漠营地追到另一个营地。直到最后，他俘虏了塔克法里那斯的兄弟，才撤了回来；但这次他把军队也还是撤得过于仓促，因此行省的安全仍旧不能得到最后的保证，因为敌人在这里还有足够的力量重新挑起战争。不过提贝里乌斯却认为这次战争算是结束了，他甚至给予布莱苏斯以被军团士兵欢呼为统帅（imperator）的特权。对于将领们来说，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荣誉，因为他们在战胜之后，是会受到胜利的士兵们自发的欢呼的。几个人可以同时拥有这样的头衔，但有这样头衔的人们却也并不表明有比他们的同僚有更高的地位。甚至奥古斯都在个别情况下也授予过这样的称号。 
 

注



 现在，提贝里乌斯最后一次把这个称号授予布莱苏斯。

（75）这一年，两位著名人物去世。一个是阿西尼乌斯·撒罗尼努斯，他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是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和阿西尼乌斯·波里欧的孙子，是杜路苏斯的兄弟，又和提贝里乌斯的一个孙女订了婚。 
 

注



 另一个是我前面已提到过的那个阿泰乌斯·卡皮托。 
 

注



 由于他在法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在元老院中获得了首要的地位。但是他的祖父只是苏拉手下的一名百人团长，他的父亲最高也只做到行政长官。由于奥古斯都的加速提拔，他担任了执政官，从而使他得以因这一地位而取得了比另一位著名法学家安提司提乌斯·拉贝欧更高的威信。这两位和平时代的大师 
 

注



 是在同一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拉贝欧的刚正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民众当中有更高的声望，但卡皮托的随和迁就的性格则使他更能讨得皇帝的欢心。拉贝欧最高只做到行政长官，这一点看起来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却换得了人们的尊重。卡皮托虽然做到了执政官，但是他的成功却招来了怨恨。

（76）优尼娅也逝世了。她是加图的外甥女，盖乌斯·卡西乌斯的妻子，玛尔库斯·布鲁图斯的妹妹。 
 

注



 她的去世是菲利披之役 
 

注



 以后第六十四年的事情。她的遗嘱引起了纷纷议论；因为在处理她那非常庞大的财产时，她对几乎所有的显要贵族都讲了赞扬的话，但是偏偏没有提到皇帝。不过皇帝并不曾因这一忽略而感到气愤，他并不反对为她举行葬仪、在广场的讲坛上宣读对她的颂词以及其他传统仪节。二十个显要家族的胸像引导着她的送葬行列，其中有曼里乌斯家族、克温克提乌斯家族以及同样显贵的许多罗马家族成员的胸像。没有见到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胸像，但是他们二人的光芒比其他人都更加明亮。





[1]
 阿格里披娜启程是前一年的事情（参见本书第2卷，第75、79章），因此这里已经到了公元20年，只是没有预先说明执政官是谁罢了。按公元20年即罗马建城773年的执政官是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和盖乌斯·奥列里乌斯（见后第2章）。



[2]
 现在的科孚（Corfu）岛。



[3]
 紫条的外袍（trabea），每年只在travectio之类的日子里才穿。



[4]
 以前的安克苏尔（Anxur），现名特拉契纳（Terracina）； 这是拉提乌姆的一座古老的滨海城镇，在阿披亚大道上，距罗马本城六十英里。



[5]
 本书第1卷，第8章中所提到的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的儿子。



[6]
 即第2卷，第32章中所提到的科塔·美撒里努斯；奥维狄乌斯的朋友。他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的兄弟，因而也就是他的同僚执政官的从父了。



[7]
 从公元前59年恺撒担任执政官时开始公布的一种官方公报。



[8]
 安托尼乌斯和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二人所生的两个女儿中间的幼女，她大约生在公元前36年，嫁给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她一直活到卡里古拉当政的时候。



[9]
 参见第1卷，第8章和该章中的注释。



[10]
 在平时首都的卫兵穿普通的外袍（toga），而不是军用的短服（sagum），他们带着刀和枪，却没有盾、盔和胸甲（参见本书第12卷，第36章；第16卷，第27章；《历史》，第1卷，第38、80章）。



[11]
 今天的帕维亚（Pavia）；杜路苏斯在公元前9年死于日耳曼，提贝里乌斯到二百英里外去奔丧（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5卷，第2章；普利尼：《自然史》，第7卷，第20章）。



[12]
 “他（提贝里乌斯）也是里维乌斯家族的一员，因为他的外祖父被过继到这个家族里来”（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3章）。



[13]
 提贝里乌斯本人在广场发表演说；奥古斯都在佛拉米尼乌斯跑马场发表演说（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5卷，第2章）。



[14]
 这里当指日耳曼尼库斯的过继的兄弟杜路苏斯。作者这里用拉丁文patruum一词，而未用patrem，这样就把他说成了亲兄弟。



[15]
 恺撒和科尔涅里娅的女儿，生于公元前83—前82年。公元前59年嫁给庞培，五年后去世。关于她去世的情况参见普鲁塔克：《庞培传》，第53章。



[16]
 盖乌斯与路奇乌斯·恺撒（参见第1卷，第3章）。



[17]
 每年4月4—10日举行的节日，以演剧为主。节日是为了纪念诸神之母，伟大的母神库倍列（Cybele）的。



[18]
 参见第2卷，第74章。



[19]
 有人说，她无疑是在披索的逼迫之下服毒自杀的。如果她的毒药在发作后在身体上能不留痕迹，那么人们争辩日耳曼尼库斯是否毒死的问题显然就没有很大意义了（参见本书第2卷，第73章）。



[20]
 即玛尔库斯。



[21]
 从下面的话可以看出，杜路苏斯避免在私下里会见的做法，是提贝里乌斯授意的。



[22]
 我们没有忘记，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兄弟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23]
 即亚得里亚海。



[24]
 从罗马到阿里米努姆（今天的里米尼）的大道。披索穿过皮凯努姆北部西行，走上了翁布里亚境内的佛拉米尼乌斯大道（Via Flaminia），顺着这条道同军团一直走到纳尔尼亚（古时的涅奇努姆〔Nequinum〕，今天的纳尔尼〔Narni〕）。为了避免给人以贿买士兵的印象，他又顺纳尔河乘船下行，直到它同台伯河汇合处，再从水路到达罗马。



[25]
 为了戒备塔克法里那斯。在本书第4卷，第23章可以看到，这个军团（第九军团）过早地被提贝里乌斯撤走了。



[26]
 参见本书第2卷，第28章。



[27]
 即向元老院提出控诉；人们可以向行政长官和陪审法官们，可以向执政官和元老院，也可以向皇帝的私人法庭（皇帝身旁有一批非正式的顾问官协助他）提出诉讼。实际上，这要由提贝里乌斯来决定，而提贝里乌斯自然会做出决定，把这一案件交给元老院处理。



[28]
 这里所说的“功勋”当是公元18年的事情。因而这里或是作者有笔误或者原文 priore aestate（前一年的夏天）是错误地加进来的。



[29]
 作为近西班牙的长官（legatus pro prætore Augusti），参见本卷第13章。



[30]
 提贝里乌斯这样正好支持了披索的意见，参见本书第2卷，第79节和注。



[31]
 即路奇乌斯·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



[32]
 老普利尼（参见《自然史》，第11卷，第187章）记述了这篇发言。



[33]
 在科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75章）。



[34]
 在凯伦德利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80章）。



[35]
 作为元老院的成员，他当然也就是审判官之一。



[36]
 这个地方原文脱漏了一段，而且显然是很大的一段。这可能包括停审（comperendinatio）过后与第二次审讯（redintegrata accusatio）之间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5章）。控诉者要求交出信件，但被告和皇帝都拒绝这样做。这些信不外是披索和普朗奇娜写给提贝里乌斯和奥古斯塔的信。



[37]
 从卡披托里乌姆神殿（Capitolium，奉祀朱庇特神）通向广场的一列台阶。监狱中被绞死的罪犯的尸体在投入台伯河之前都要先在这里示众。参见本书第6卷，第25章；《历史》第3卷，第74、85章。关于群众用胸像发泄怒气的行动，参见优维纳尔，第10卷，第58行。



[38]
 原文在这里有脱落。



[39]
 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是和帝制同时开始的。



[40]
 公元前7年，他和提贝里乌斯同任执政官。



[41]
 如果不是皇帝主持，则应由执政官主持。这时首先发言的是当选的（次年度的）执政官而不是现任的高级官吏，虽然他们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发言的权利。



[42]
 罗马的编年表是用执政官的名字标示的，披索担任过执政官，因此那里有他的名字。



[43]
 他的名字的第一部分似乎是“路奇乌斯”，因此可以认为就是本书第4卷，第62章的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公元27年度执政官）。



[44]
 较轻的放逐方式（relegatus），被黜免的人可以保留公民权和自己的财产。



[45]
 这是公元前44年和公元前32年的事。他的名字曾从公共纪念物上被删除，但大概在奥古斯都的晚年又被恢复了。



[46]
 参见本书第1卷，第10章。



[47]
 参见本书第1卷，第75章；第2卷，第48章。



[48]
 这个人大概不是本年度的执政官，他的父亲才是。



[49]
 即统帅日耳曼下军的那个凯奇纳（参见本书第1卷，第31章等）。



[50]
 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



[51]
 意思是要他讲话留余地，不要使人过分难堪。



[52]
 要先有了统帅大权（imperium）才能接受小凯旋式，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进城之后这一权力就不复存在了。



[53]
 阿格里帕和他的前妻彭波尼娅所生的女儿。至于他和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所生的孩子的命运可参看本书第1卷，第3章（盖乌斯和路奇乌斯·恺撒），第6章（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第4卷，第71章（优利娅）；第6卷，第25章（阿格里披娜）。但他第二次结婚和玛尔凯拉所生的孩子却没有提到（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63章）。



[54]
 这里的“去年夏天”（priore aestate）也可能是错误地插入的，因为无论如何，卡米路斯打败塔克法里那斯是公元17年的事情（参见本书第2卷，第52章）。



[55]
 此河不详。



[56]
 参阅本书第1卷第56、72章；第2卷，第32章；第3卷，第64章；第4卷，第13、22、73章；第6卷，第30章；第11卷，第19章。从钱币学的材料可以确定，他在阿非利加担任总督的年代是公元18到20年。



[57]
 十中杀一（decimatio）的措施后来也偶然施行过。最初实施这个办法的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参阅李维，第2卷，第59章）。



[58]
 在今突尼斯靠近沙漠的地方，毁于恺撒对优巴的战争。



[59]
 项圈（torques）和“无头枪”（hasta pura）是一般的军事赏赐：但用橡树叶编成的“市民的荣冠”却是所有这类赏赐当中最不易得到的，也是人们最向往的。这实际上是皇室的一种永久的标志，虽然提贝里乌斯没有采用过（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26章）。取得这种赏赐的必要条件是受赏者必须是罗马公民；必须在战场上救过罗马公民的性命；必须在救命时杀死过一个敌人；而且在立功的地点，他必须是坚持到底绝不后退（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16卷，第4章；盖里乌斯：《阿提卡之夜》，第5卷，第6章）。由于阿非利加在元老院的行省当中是唯一长官麾下有一个军团的行省，因此阿普洛尼乌斯就有权将荣冠授予市民；否则就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权利（参见本书第15卷，第12章）。根据现存的铭文，我们知道，赫尔维乌斯曾起了“奇维卡”的名字，迁升到主力百人团长的地位，并且用沐浴款待与他同市的瓦里亚市民（瓦里亚，今天是维科瓦罗〔Vicovaro〕，在蒂沃利附近）。



[60]
 参见本卷第48章的讣告。



[61]
 这是一种大逆罪。参见本书第2卷，第27章；第12卷，第22、52章；第14卷，第14、30章。



[62]
 这事恶劣之处在于他们已离婚多年。



[63]
 参见本卷第17章和附注。



[64]
 他们认为杜路苏斯是他的父亲的唯一传声筒。如果设法不使他首先发言，则唯一可能的推论是提贝里乌斯一心想定下罪名，而打算避开由于通过他的儿子提出定罪而引起的人们对他的憎恶。



[65]
 可能是大罗马节（Ludi Romani magni，9月4—19日）。



[66]
 玛尔斯广场上的庞培大剧场于公元前55年竣工。



[67]
 参见本书第6卷，第27章。



[68]
 她同克维里尼乌斯离婚之后，可能嫁了司考路斯。财产的充公通常是在放逐之后执行的。



[69]
 关于老优利娅，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关于她的女儿，参见本书第4卷，第71章。



[70]
 优路斯·安托尼乌斯被处死（参见本书第1卷，第10章）；西拉努斯和格拉古被放逐（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



[71]
 即 lex Iulia de adulteriis（参见本书第2卷 第50章）。



[72]
 卡里古拉的未来的岳父。



[73]
 公元9年通过，那是玛尔库斯·帕披乌斯·木提路斯和克温图斯·波培乌斯·塞孔都斯担任补缺执政官的一年。他们都没有孩子而且又确实是未结婚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6卷，第10章）。



[74]
 公元前18年的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是罗马建城736年（公元前17年）由奥古斯都通过的，目的在于鼓励结婚和惩罚独身，因为这时罗马居民在内战中损失很大，武装士兵阵亡的有八万人。



[75]
 参见本卷第28章。



[76]
 同本章与下一章有关的诸项法律列举如下：

公元前451年，贵族组成的十人员会委（decemviri legibus scribundis）代替所有的高级官吏公布了十表（fons omnispublici，privatique iuris，参见李维，第3卷，第34章）。

公元前450年，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又加上了两表，委员会的成员有一半是平民。

公元前133年，提贝里乌斯·格拉古任保民官，通过土地法，他于同年死亡。

公元前123年，盖乌斯·格拉古任保民官，通过法律。

公元前122年，盖乌斯·格拉古再任保民官并通过更多的法律。元老院利用玛尔库斯·里维乌斯·杜路苏斯在笼络群众方面战胜了他。

公元前121年，公布第一个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盖乌斯·格拉古及其一派被杀害。

公元前100年，马利乌斯第六次出任执政官；路奇乌斯·阿普列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盖乌斯·塞尔维里乌斯·格劳奇亚进行激烈的鼓动活动；第二个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马利乌斯镇压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奇亚。

公元前91年，保民官玛尔库斯·李维乌斯·杜路苏斯（前面提到的那个杜路苏斯的儿子）提出了影响重大的并且深得人心的建议。他之被暗杀和想把公民权给予意大利联盟者的企图的失败加速了公元前91至前88年的意大利战争的爆发。

公元前88—前82年，苏拉和马利乌斯。苏拉的独裁（前82年）。

公元前81年，苏拉的“科尔涅里乌斯法”（这时保民官只有有限的否决权了）。

公元前79年，苏拉让位，他在次年去世。

公元前78年，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开始想摧毁苏拉的法制。

公元前70年，庞培和克拉苏斯恢复了保民官的权力。

公元前52年，罗马处于混乱状态（克洛狄乌斯、米洛等等）。

公元前52年，庞培第三次当选为执政官（没有同僚执政官）。

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开战。

公元前48年，庞培战败和死亡。

公元前48—前28年，“充满了纷争的二十年”（continua per viginti annos discordia）。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第七次当选执政官，并接受奥古斯都尊号，从此正式建立了元首制。



[77]
 这时国库的收入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由于他们的活动而取得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0章）。



[78]
 这里指告密者。



[79]
 这时仍是公元20年。



[80]
 尼禄是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大概生于公元6年。



[81]
 奥古斯都在取得胜利但尚未返回罗马时，元老院决定成立二十人团来治理国家。他们的职权分为四类：三人掌理刑狱事务，三人掌理货币事务，四人掌理公路事务，十人掌理百人审判团的职务。这是担任高级官吏的预备阶段。



[82]
 担任财务官的最下限的年龄是二十四岁（一说二十五岁），因此这时日耳曼尼库斯的长子尼禄的年龄应当是十九或二十岁。



[83]
 从有关铭文的记载来看，取得这一职位的不是尼禄，而是他的兄弟杜路苏斯。



[84]
 这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安排，因为这时谢雅努斯的女儿还是个很小的孩子。真正的订婚仪式是后来举行的，但几天之后克劳狄乌斯的儿子就死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7章）。



[85]
 沃路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公元前12年补缺执政官，公元前6年阿非利加总督，公元5年叙利亚副帅。



[86]
 沃路西乌斯（可能是奥古斯都所任命的三人委员会中之一人）的任务是制作有资格担任陪审官的骑士的名单。



[87]
 参见荷拉提乌斯：《佫歌》（Carmen saeculare）（II，2）。



[88]
 参见本书第1卷，第6章。



[89]
 这也是一次值得注意的，然而是不吉利的合作。提贝里乌斯前三次担任执政官的同僚是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公元前13年）、格涅乌斯·披索（公元前7年），日耳曼尼库斯（公元18年）；在这之后即公元31年他担任执政官时，他的同僚是谢雅努斯。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7卷，第20章。



[90]
 他可能是克劳狄乌斯和尼禄麾下那个同名的著名将领的父亲，虽然这样的推测还有一些困难。



[91]
 这里指管理道路的官吏（curatores viarum）。这批官吏如果不是奥古斯都设置的，至少是经他重新安排过的。



[92]
 如果负责道路的官吏和包工人拿不出修补道路所需的钱，他们的财产就要充公。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15章；第60卷，第17章。



[93]
 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两地的总督一般仍然要由元老院任命，由前任执政官中最有资望的二人来担任，并用抽签办法加以分配。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阿非利加总督的任命不用抽签的办法，而是通过元老的决定（iudicio patrum），因此剩下的亚细亚总督自然应当落到年长的前任执政官列庇都斯身上。



[94]
 这里举的是约数。



[95]
 这里是指披索的妻子普朗奇娜（参见本书第2卷，第55章）。后来凯奇纳还会发现卡尔维西乌斯·撒比努斯的妻子更坏（参见《历史》，第1卷，第48章）。



[96]
 这里的说法有些夸大，在优维纳尔《讽刺诗》，第8章第128—130行中有类似的看法。



[97]
 欧庇乌斯法（lex Oppia）以反对衣着的奢侈为主要目的，它是在对汉尼拔作战时为节约的目的而通过的，但是在二十年后被取消了（参见李维，第34卷开头处）。



[98]
 参见本书第1卷，第8章；第3卷，第18章。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演说家、军人、文学家和政治家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科尔维努斯，是提布路斯、荷拉提乌斯的朋友，而在晚年时又是提贝里乌斯的朋友。提贝里乌斯把他的作品当成是拉丁语的典范（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70章）。



[99]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24章。



[100]
 关于用皇帝的像来避难的做法，参见本书第4卷，第67章，阿格里披娜提出的意见。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这种做法往往陷对方于大逆罪（参见《提贝里乌斯传》，第58章）。



[101]
 据杰克逊本aedificationibus，则有“白天大兴土木”的意思；他认为当时的建筑狂热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比尔努的译本则据Lipsius本是editionibus，今从之。



[102]
 严格说来应是克里特和库列涅二地的总督。奥古斯都把这两个地方合并成为属于元老院的一个行省。



[103]
 参阅本书第2卷，第64—67章。



[104]
 这等于今天被剥夺了公民权。关于火与水，参阅库朗若：《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商务版）。



[105]
 巴尔干山脉。



[106]
 公元前342年。在玛利察河上游的这座城市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重要的地位，它是以建立者的名字为名的（土耳其的名称菲利贝〔Filibé〕）。



[107]
 在巴尔干山脉以北的美西亚。普布里乌斯·维莱乌斯应当是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的继任者（参见本书第2卷，第66章）。



[108]
 发生叛乱的只是四个高卢中的两个，完全罗马化的纳尔波高卢（约略相当于普洛文斯）和西南部的阿克维塔尼亚并未参加。其余两个高卢：路格杜努姆高卢（在卢瓦尔河、塞纳河和撒欧尼河之间）居住着埃杜伊人、安迪卡维人和杜罗尼人；贝尔吉卡·高卢（西界是塞纳河和撒欧尼河，东界是从康司坦斯湖到大海的一段莱茵河）居住着特列维里人。



[109]
 从今天法国的昂儒（Anjou）和都兰（Touraine）等地名还可以看出它们的名字。



[110]
 今天的里昂。



[111]
 negotiator，兼营兑换业务或开设作坊的商人。



[112]
 当时的范围比今天大得多。



[113]
 上日耳曼的副帅（参见本书第1卷，第32章）；关于他的垮台参见本书第4卷，第18章。



[114]
 这里指莱茵河上的军团。



[115]
 今天的安敦（Antun）；那里有奥古斯都建立的一所著名的学院。



[116]
 他们大体上占据佛兰什孔代（Franche-Comté），并同上日耳曼相邻接，西里乌斯就是上日耳曼军团的统帅。



[117]
 这里指奥顿。



[118]
 换句话说，就是俘而不杀。



[119]
 参见本卷第69章；本书第4卷，第66章；第11卷，第22章；关于他结束对塔克法里那斯的战争的事情，参见本书第4卷，第23—26章。



[120]
 他接受过三次凯旋式（公元前9年对达尔马提亚人和潘诺尼亚人；公元前7年对日耳曼人；公元12年对伊里利亚的叛乱者），但是根据他的颂赞者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的说法，提贝里乌斯接受过七次凯旋式。



[121]
 参见本书第2卷，第30章和本卷第22章。他担任执政官的年代是公元前12年，而在他第二次担任叙利亚长官时，进行了在“使徒行传”（第5章，第37节）和“路加福音”（第2章，第2节）中所提到的人口调查。



[122]
 在拉提乌姆南部，靠近阿披亚大道。



[123]
 “赫莫那地人……的城市赫莫那在内地，还有其他四十四座要塞，隐藏在嶙峋的群山和山谷里”（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5卷，第27章）。



[124]
 关于在亚美尼亚的盖乌斯·恺撒的情况，参见本书第2卷，第4章；关于在罗得岛的提贝里乌斯的情况，参见本书第1卷，第4章。



[125]
 公元前21年度执政官；公元前16年被日耳曼人战败并失去了军旗（参见本书第1卷，第10章：“洛里乌斯……遭到了惨败”）；公元1—2年，他是盖乌斯·恺撒的教师（rector）。根据荷拉提乌斯，则这个人“远离吸引一切的金钱”（《抒情诗》，第4卷，第9首），但根据普利尼（《自然史》，第9卷，第35章），这个人“由于向国王们勒索礼物而在整个东方声名狼藉”，公元2年在受辱后死去（或系自杀？）。



[126]
 狄奥（第57卷，第20章）说此人的名字是盖·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



[127]
 后来他做了六年的亚细亚总督和三年的叙利亚长官。他是克劳狄乌斯的老朋友，因而受到塞内加的讪笑。



[128]
 参见本卷第14章和注。



[129]
 拷打和磔刑。



[130]
 列庇都斯的意思是他怀疑克路托里乌斯的罪过是否触犯大逆法，其次，即使触犯大逆法，法定的惩罚也不是死刑，而是放逐。



[131]
 元老院的命令最初保存在凯列司神殿里，由平民营造官负责看管。后来才保存在国库，即卡披托里努斯山的撒图尔努斯神殿（在协和神殿附近）。命令只有在放进国库之后才生效，国库也兼作档案库。



[132]
 后来这段时间延长到三十天。



[133]
 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未来的皇帝的哥哥。



[134]
 参见本书第1卷，第77章；第2卷，第51章和本卷第49章；第6卷，第4章。



[135]
 这里可能是指公元前22年的优利乌斯法（lex Iulia）。在饮食上花费的规模，参见盖里乌斯，第2卷，第24章。



[136]
 这是当时常常提到的话题。



[137]
 参见本书第4卷，第27章；第14卷，第43、44章。这一点证明当时存在着大量奴隶。



[138]
 指“科林斯的”青铜器，这种青铜器的价格在提贝里乌斯时代飞涨起来（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34章）。



[139]
 参见本书第2卷，第33章。



[140]
 例如，在印度的马拉巴尔的胡椒海岸那里就发现了许多罗马钱币。贵金属的不断外流和矿藏的枯竭，最后引起硬币成色的降低。



[141]
 主要依靠从亚历山大来的粮船和从阿非利加行省来的粮商。参见本书第12卷，第43章。



[142]
 公元前31年至公元68年。



[143]
 这种残杀发生在提贝里乌斯（晚年）、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四个朝代。



[144]
 意思是说，如果禁止奢侈的法律通过的话，告密者的活动范围就会更加扩大了。



[145]
 公元前23年6月，他终身获得了这一头衔；五年之后，阿格里帕也取得了这一头衔，一直到他死于公元前12年的时候。



[146]
 这里和事实不符，因为直到公元前9年或公元前6年他才取得了为期五年的保民官的权力。这权力直到公元4年盖乌斯·恺撒死后他被奥古斯都过继为继子的时候才重新恢复。



[147]
 三十五岁。



[148]
 参见本卷第24章。



[149]
 参见本书第4卷，第61章。



[150]
 参见本卷第35章。



[151]
 十五祭司（Flamens）的起源极为古老，他们每人掌理一个特定的祭仪。其中的三人地位较高，而又以朱庇特神的祭司（Flamen Dialis）最为重要。关于他的一些特殊的禁忌，参见盖里乌斯，第10卷，第15章。



[152]
 这同前一年的情况很相似，因为阿非利加又留给布莱苏斯了。



[153]
 这是公元前87年秦纳返回罗马时的事情。



[154]
 从公元前12年起，这一头衔照例给予皇帝，最后则授予罗马的主教。



[155]
 格涅乌斯·科尔涅里乌斯·楞图路斯，公元前14年度执政官，公元前1年亚细亚总督，以豪富驰名；他的财产估计有四亿谢司特尔提乌斯，他生性愚蠢，言语迟钝。提贝里乌斯当政时自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49章）。



[156]
 这时杜路苏斯已三十五岁，不能说是孩子。



[157]
 这里当然是指元老院所辖的行省。



[158]
 在诗中一般用来指狄罗斯。



[159]
 传说中的独眼巨人（Cyclopes）。



[160]
 即巴库斯神（Bacchus）。



[161]
 这里的和本书第4卷，第55章的玛格涅喜人同本书第2卷，第47章的玛格涅喜人（Magnetes a Sipylo）不是一回事。这是迈安德罗斯河上的玛格涅喜人。



[162]
 时间分别在公元前190年和公元前88年。参见李维，第37卷，第45章和第80卷提要。



[163]
 列乌科普利斯即玛格涅喜人的住地。



[164]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阿普罗狄西亚斯在边界的普里吉亚的一面，但普利尼则认为它位于卡里亚的一面，按后说较确。



[165]
 斯特拉托尼凯亚也是卡里亚的一座城市。它的名称是从安提奥库斯·索特尔的妻子斯特拉托尼凯而来的。



[166]
 这是公元前40年的事情。但事实是：优利乌斯的命令只涉及阿普罗狄西亚斯一个地方，而奥古斯都的命令也只涉及斯特拉托尼凯亚一个地方。



[167]
 因为它的神殿常常修建在三岔路口的地方，因而有了这个名称。



[168]
 在吕地亚。



[169]
 即阿娜伊提司（Anaïtis）。



[170]
 他在公元前130年打败和俘虏了培尔伽门的阿里斯托尼库斯。



[171]
 普布里乌斯·塞尔维里乌斯·瓦提亚·伊扫利库斯（P.Seruilius Vatia Isau-ricus）在公元前48年同恺撒都是执政官，两年后他是亚细亚总督。



[172]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3章。它的神像显然只是一个圆锥形的石头。



[173]
 在美西亚。公元前133年阿塔路斯·庇洛美托尔遗嘱把这一著名希腊化王国的土地赠给罗马人民。它现在的名字叫倍尔伽玛（Bergama）。



[174]
 爱琴海上基克拉季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属亚细亚行省。



[175]
 指大流士一世。



[176]
 参见本卷第31章。



[177]
 拉丁文pontifices。



[178]
 拉丁文augures。



[179]
 拉丁文quindecimviri，掌理《西比拉预言书》并监督外地的教仪。



[180]
 拉丁文septemviri epulones，公元前196年设立，管理神宴（epulae，以前是三人，现在是十人）。与前三者合称四大祭司团。



[181]
 参见本书第1卷，第54章。



[182]
 拉丁文fetiales。他们的职权是掌理国际间的仪式（现在大部分作废），如宣布战争、缔结条约等等。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24、32章；第30卷，第43章；盖里乌斯：《阿提卡之夜》，第16卷， 第4章。



[183]
 参见拙译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卷，第1章：“……他（指作者）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184]
 可能这里是指那些没有担任过高级官吏的元老。甚至瓦罗对这一名词确指什么也不大清楚，参见盖里乌斯，第3卷，第18章。



[185]
 参见本书第1卷，第13章；第3卷，第23和31章；第6卷，第9和29章。



[186]
 所谓冒渎神圣，指发伪誓。参见本书第1卷，第73章。



[187]
 这是公元前132至公元前129年间的事情。



[188]
 公元前149年。



[189]
 公元前116年。



[190]
 根据老塞内加的说法，奥托后来成了比较著名的修辞学家。本书第6卷，第47章的尤尼乌斯·奥托是他的儿子。



[191]
 从优维纳尔的作品（第10章，第81行以次）我们知道，他是随着谢雅努斯的垮台而丧命的。



[192]
 参见本书第2卷，第30章。



[193]
 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沃列苏斯是公元12年左右的亚细亚总督。塞内加把他跟帕拉利斯（Phalaris）与汉尼拔都列为嗜杀的人物。



[194]
 爱琴海上一个岩石嶙峋的小岛，罗马人用它为流放罪犯的地方。它现在叫做吉乌拉（Giura）。



[195]
 这里指奥古斯都的母族。他的母亲是玛尔库斯·阿提乌斯·巴尔布斯和恺撒的姊妹优利娅的女儿。



[196]
 开俄斯岛斯南面的一个较大的岛。



[197]
 如果估计一项建议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话，元老院的表决（discessio）便无须再像通常那样依次征求元老们的意见。参见盖里乌斯，第14卷，第7、9、13章。



[198]
 库列涅是埃及和“阿非利加”之间的一块土地，它和克里特一起成为元老院的一个行省。



[199]
 参见本卷第38章，在这中间的一年是用来搜集证据的。



[200]
 这里指食具。



[201]
 参见本卷第75章。



[202]
 骑着马的幸福女神，拉丁文是equestri Fortunae。



[203]
 公元前180年为了纪念罗马骑兵的功勋而许愿建立起来的（李维：《罗马史》，第40卷，第40章）、存在了将近九十年的那一座，这时大概已经毁掉了。



[204]
 今天的安齐奥港。



[205]
 参见本卷第58章。



[206]
 这是公元前242年的事情。不过应当指出，他是玛尔斯神的祭司（参见李维：《罗马史》提要，第19卷）。



[207]
 公元前50年由列庇都斯的祖父开始兴建，由他的父亲完成并奉献。公元前14年毁于火，后由奥古斯都和该家族的友人修复。



[208]
 参见本卷第32章。



[209]
 公元前73—前71年奴隶大起义的领袖。史称斯巴达克斯起义，详细内容可参见拙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有关章节，三联书店，1957年版。



[210]
 以上应当是提贝里乌斯心里的话。



[211]
 指塔克法里那斯本人。



[212]
 这里似指小列普提斯，即今天的拉姆塔（Lamta）。大列普提斯即今天的拉布达（Labda），在东面很远的地方，似乎是塔克法里那斯不能达到的，尽管它离伽拉芒提斯较近。



[213]
 在费赞。



[214]
 参见本书第1卷，第19章。



[215]
 努米地亚的首府，后来叫康司坦提纳（Constantina），现称康司坦丁（Constantine）。



[216]
 公元前146年并入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原来只有迦太基被攻陷前所保有的那块已经缩小了的地方。的黎波利是后来加上去的。公元前46年塔普苏斯一役之后，奇尔塔地区和努米地亚的大部分另外组成“新阿非利加”，这地方到公元前25年才和“旧行省”合并。



[217]
 这显然不是公元前27年正式建立元首（帝）制之后的事情。



[218]
 他是阿西尼乌斯·伽路斯和维普撒尼娅（阿格里帕和提贝里乌斯的第一个妻子的女儿）的儿子，同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女儿订了婚。



[219]
 参见本书第1卷，第76、79章；本卷第70章。



[220]
 他们二人在罗马法学界十分著名，因为他们创立了两个学派。卡皮托的信徒称撒比尼亚努斯学派（Sabiniani），拉贝欧的信徒称普洛库路斯学派（Proculiani）。



[221]
 加图的姊妹谢尔维里娅起初嫁给了玛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后来又嫁给戴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她第一次结婚时生了暗杀过恺撒的布鲁图斯，第二次结婚生了卡西乌斯的妻子特尔提娅。



[222]
 此役发生在罗马建城712年，即公元前61年。



第四卷



（1）盖乌斯·阿西尼乌斯和盖乌斯·安提司提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是提贝里乌斯在全国安谧和国内繁荣的情况下进行统治的第九年。原来他把日耳曼尼库斯的死亡看成是自己所遇到的幸事之一。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命运突然搅乱了这和平的环境：提贝里乌斯本人变成了暴君，或是把权力交到残暴的人手里去。提贝里乌斯的近卫军长官，埃里乌斯·谢雅努斯，是造成这种情况的起点和原因。关于他的权势，上面我已经谈过了。 
 

注



 下面我要谈的是他的出身和品行，以及他那想夺取皇权的罪恶阴谋。

谢雅努斯生于沃尔西尼 
 

注



 。他的父亲是罗马的骑士塞乌斯·斯特拉波。 
 

注



 谢雅努斯在很小的时候，就充当圣奥古斯都的外孙盖乌斯·恺撒的侍童，但人们又传说，他曾和一个名叫做阿披奇乌斯 
 

注



 的有钱的浪荡子弟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从而得到了金钱上的报酬。 
 

注



 通过各种各样的巧妙手法，他很快地就把提贝里乌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提贝里乌斯对他信任到这样程度，以致对其他人来说是神秘莫测的提贝里乌斯，只有对谢雅努斯一个人谈话时是毫无顾忌和无所保留的。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很难说是由于谢雅努斯的狡诈，在这一点上，他究其实是比不上提贝里乌斯的。这毋宁说是由于上天对罗马的愤怒，因为无论是谢雅努斯得势还是垮台，对罗马来说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注



 这个人体格健壮，气粗胆大，善于隐蔽自己的思想，却有办法陷害别人。他奴性十足，同时又十分横傲，他在一副谦恭谨慎的外衣下掩盖着渴望权力的极大野心。这种野心时而促使他走向奢侈和浪费，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却促使他保持警觉和孜孜不倦地进行活动。而在他想夺取王位的时候，这些品质和奢侈浪费可说是同样有害的。

（2）近卫军长官的权力过去并不大，但是他把分散在整个罗马 
 

注



 的那些步兵中队 
 

注



 集中在一个营地里，这样就使近卫军长官的权力加强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每个人都能同时接到命令，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力量、他们之相互守望能够加强他们的信心，并使他们能有慑服别人的作用。他这样做的借口是分散的军队不容易驾驭；而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集中在一起的军队可以发挥更大的效能； 而且军营稍离城市的引诱，纪律也就不会松弛下来了。当近卫军的军营建成之后，他便着手一步步地取得普通士兵们的好感，和他们交往，叫他们的名字表示亲热，同时又亲自选任他们的百人团长和将领。他也用他授给投靠他的那些人以罗马的和行省的官职来引诱元老们。原来提贝里乌斯对谢雅努斯所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百依百顺的，他不仅仅在日常的谈话中，就是对元老和对民众都很喜欢称赞这个“为他分忧担劳的人”，并且使他的胸像享有被放置在剧院、广场和军团的军旗与祭坛中间的荣誉。

（3）但是皇室和它的许多位恺撒 
 

注



 ——一位已届成年的儿子和一些已经到达懂事年龄的孙子——使得谢雅努斯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野心。想用武力同时对付所有这些人是冒险的事情。谋叛的行动要求一件罪行和另一件罪行之间要有间隔，而不能做得太露骨。 
 

注



 因此他便决定使用更加隐蔽的手段，从杜路苏斯身上下手，因为不久之前他和杜路苏斯之间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原来杜路苏斯是一个不能容忍别人同他分庭抗礼的人，又是一个性情急躁不能包容别人过失的人，他在偶然发生的一次争吵中打了皇帝的宠臣谢雅努斯，而在谢雅努斯反抗时又给了谢雅努斯一记耳光。在考虑陷害杜路苏斯的各种可能性时，他觉得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找杜路苏斯的妻子里维娅 
 

注



 ，即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她小时候虽然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姑娘，但长大之后却成了极其秀丽的美人。谢雅努斯热烈地追求过她，并且诱使她和自己有了奸情。在谢雅努斯诱使里维娅做了第一件丑事之后——一个女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贞操，别的要求也就不好拒绝了——便唆使她跟自己结婚，分享帝国大权并谋杀自己的丈夫。这样她，奥古斯都的外孙女、提贝里乌斯的儿媳和杜路苏斯的孩子们的母亲，便和这个小城市出身的奸夫勾结在一起，玷污了她本人、她的祖先和她的后人。她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用她当前的尊荣而又稳固可靠的地位去换取犯罪的和危险的未来而已。里维娅的医生和朋友埃乌德木斯被拉进了他们的密谋，因为他的职业可以作为经常晤面的借口。为了使自己的情妇对自己不发生怀疑，谢雅努斯遗弃了给他生过三个孩子的妻子阿皮卡塔。虽然如此，计划中的罪行的规模仍然引起了惊恐、拖延，有时甚至是意见上的分歧。

（4）正在这时，也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日耳曼尼库斯的一个孩子杜路苏斯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的服装。于是元老院又重复了过去给他的哥哥尼禄的贺词。提贝里乌斯也发表了一篇演说，把他的儿子杜路苏斯对自己的哥哥的孩子们所表现的父亲般的仁慈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虽然有权势的人很少能同别人合得来，但是大家认为杜路苏斯对少年人却是喜欢的，至少对他们是没有敌意的。

在这之后，又开始讨论起关于皇帝到各个行省去巡视这样一个常常提起却又总不过是一种姿态的老问题来。 
 

注



 皇帝的借口是有大批服役期满的士兵要安置，此外还要征募新兵代替他们，以保持军队的力量。他说，自愿参加军队的人数不足，而且即使有这样的志愿军，他们也不能表现出过去那样的勇敢和纪律，因为自愿来登记当兵的人都是些穷人和流浪者。他简略地列举了军团的数目和由它们保卫的行省。这个题目我认为我是应当谈一谈的，为的是说明一下当时罗马的兵力有多么大，和帝国结盟的有哪些国王，而我们国家当时的疆土比起今天来又是何等之狭小。 
 

注





（5）意大利的两岸各有一支舰队卫护着，一支在米塞努姆，一支在拉温那。邻接的高卢海岸则由另一队战船卫护着。这些战船都是奥古斯都在阿克提乌姆一役战胜时俘获的，而在他把这些战船配备了强有力的水手之后，就把它们派到佛路姆·优里乌姆城 
 

注



 去。但我们的主力却在莱茵河上，那里有八个军团，他们是同样地对付日耳曼人或高卢人的。不久之前才最后被征服的西班牙行省 
 

注



 是由三个军团守卫着。玛乌列塔尼亚作为国家的礼物被赠给了国王优巴 
 

注



 。两个军团 
 

注



 守卫着阿非利加其余部分，两个军团守卫着埃及。从叙利亚边界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一片巨大的地区，四个军团就足以解决问题了；而且罗马的威力还保护了边界上的伊伯利亚、阿尔巴尼亚 
 

注



 和其他王国，使不受外界的侵犯。色雷斯在莱美塔尔凯斯和科提斯的儿子们 
 

注



 的手里，多瑙河的河岸是四个军团守卫着：两个在潘诺尼亚，两个在美西亚。还有两个军团配置在达尔马提亚，就地理位置而论，他们是在上述四个军团的后方，而一旦在意大利有紧急的需要时，他们可以及时给予支援。不过首都也有它自己的常备军，即三个城市步兵中队 
 

注



 和九个近卫步兵中队，这些步兵中队的士兵大多数是从埃特路里亚和翁布里亚或是从旧拉提乌姆 
 

注



 和早期的罗马移民地 
 

注



 征募来的。此外，在各个行省的适当地点还有联盟者提供的舰队、骑兵部队、辅助步兵中队，他们论数量比起正规军来也差不了很多。但是要确切地叙述它们却不容易，因为这些军队由于临时的需要常常到处移驻，而且他们人数也是时多时少的。

（6）提贝里乌斯的元首（帝）制是从今年起开始变质的，因此，我认为这时再来看一看国家的其他部门以及从他即位以来的统治方法是适宜的。首先，公家的事务以及特别重要的私人事务交付元老院处理， 
 

注



 元老院的领袖人物对这些事务可以自由讨论。皇帝本人则制止他们蜕化到阿谀奉承的道路上去。在任命官吏的时候，他考虑到候补者的家系、军功或是在民政方面的业绩，要使人清楚地看到，接受任命的都是最适当的人选。执政官 
 

注



 保留了他们先前的威望，行政长官也是一样。甚至地位较低的长官都能行使他们的职权。而除了涉及大逆罪的案件以外，法律一般是有效的。

但另一方面，公粮的征收、间接税的征收和国家的其他税收则由罗马骑士的团体来办理。皇帝把自己的财产 
 

注



 委托给经过考验的公正廉洁的人物，有时皇帝本人甚至都不认识这样的人，只是由于这个人声名好才任用的。而他所任命的人们一旦就职，就永远留在原来的职位上面，许多人把原任的职务担任到头发灰白的时候。粮价过高确实使民众感到苦恼，但是没有人把这一点归咎于皇帝。为了抵补由于歉收或海上风暴 
 

注



 所造成的损失，他确实是既不吝惜金钱又不辞辛苦的。他注意不把新的税收再加给行省，注意不使旧的租税负担由于官吏的贪欲或残暴而加重。体罚和没收财产的事情都不多见。他在意大利的田产很少，他的奴隶都不胡作非为，他家中也只有人数不多的被释奴隶。而且当他和一个普通公民发生争论的时候，照例是要由法庭来解决的。

（7）虽然如此，提贝里乌斯对这一切还是遵守的，尽管他遵守得确乎不很自然，而是阴郁的，往往又是可怕的。但是由于杜路苏斯的死亡，他就把这一切做法全都推翻了。因为当杜路苏斯在世的时候，旧日的一切制度都维持不变，因为谢雅努斯羽翼未丰，他想取得开明的声誉，同时又害怕杜路苏斯这样一个复仇者。这个复仇者毫不注意掩盖对他的憎恨情绪，并且经常抱怨说，“皇帝虽然有一个活着的儿子，却找一个外人做他的助手。而且这个助手很快就会成为他的同僚！谋夺王位的计划在开头是会遇到困难的；可是一旦行动起来，就不难寻求自己一派的人和帮手。由于近卫军长官的命令，一座军营已经建立起来了，卫队也交到他手里了。在格涅乌斯·庞培的剧场里 
 

注



 也可以看到他的胸像了。他的外孙将把杜路苏斯一家的血统同他的血统混到一处。 
 

注



 从此之后，他们只能希望他有些节制，不要过分贪心而已。”这样的意见他是常常讲的，而且是当着许多人的面讲的。自从他的妻子被勾引以来，他的最机密的事情都被泄露出去了。 
 

注





（8）因此谢雅努斯决定立刻下手，他选用了一种慢性的毒药，药性发作时就仿佛是平常得病一样。这毒药是借宦官吕格都斯之手给杜路苏斯吃下去的，这件事情的真相在八年之后才大白于天下。但是提贝里乌斯在他的儿子生病期间，一直参加元老院的集会，这或是因为他并不感到惊慌，或是因为他想要人们知道他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甚至在杜路苏斯已死而尸体还没有下葬的时候，他依然出席元老院的集会。执政官们坐在普通的长凳上表示哀悼。 
 

注



 但是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的地位。元老们痛哭失声。但是他却劝他们不要悲痛，同时用下面的话安慰他们说：“他确实不是不知道，当他还在非常悲痛的时候来到元老院，这是会受到非议的。一般的遇到丧事的人几乎受不住他们自己的亲族的吊唁，几乎不能忍受白天的光亮。不过这种做法不能被斥责为懦弱。但是他本人却采取了一种更坚强的安慰自己的办法，这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到国事上面去。”

他悲痛地提到了他的母亲奥古斯塔年已老耄，他的诸孙的年幼和他本人的年事日高， 
 

注



 随后他便要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们 
 

注



 到他面前来，因为这是他在当前的痛苦中的唯一安慰。执政官们出去并使孩子们安下心来之后，便把他们带到皇帝面前来。他说：“元老们，这些孩子已失去了他们的父亲，我曾把这些孩子托付给他们的叔父，并且请求他像看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看待他们，尽管他还有自己的孩子。此外我还曾请求他照顾他们，使他们成家立业，并且为了后人的幸福把他们教养得和自己一样。但是杜路苏斯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我转而向你们提出请求，我请求上天诸神和祖国前来作证，他们是奥古斯都的曾孙，是显赫家族的后裔，请接受和教育这些孩子吧，这是你们的义务，也是我的义务！尼禄和杜路苏斯啊，这些元老今后就是你们的父母：你们生来所处的地位势必引起这样的后果：你们的好坏成了同国家的盛衰密切相关的事情了。”

（9）元老们听到提贝里乌斯的这番话时都哭了，随后他们便祈求上天诸神保佑一切顺遂。如果不是提贝里乌斯及时中止了自己所讲的话，他一定会使听他讲话的人们对他起怜悯之情，而他们自己却充满了自豪之感。可是，由于他的话头又回到那些听了常常会令人嗤笑的空谈上面去，什么恢复共和呀，他想使执政官等人取得统治权呀等等，这样就使得人们对于甚至是他真心实意说的那些话也不相信了。元老院下令把授予日耳曼尼库斯的哀荣也授予杜路苏斯，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名堂，而一般说来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在第二次总是这样的。在葬仪的行列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长长的一列祖先的胸像走过观众的面前——这里面有优利乌斯一系的始祖埃涅阿斯的，有阿尔巴·隆伽的全部国王的，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木路斯的，后面则是萨比尼的贵族的，阿图斯·克劳苏斯 
 

注



 的和克劳狄乌斯家其余的人的像。

（10）在记述杜路苏斯的死亡的时候，我所依据的是最多的，也是最可信的那些权威作家的作品。但是我还想提一提当时流行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是如此有力，以致人们直到今天还在传述它。传说的内容是这样：谢雅努斯在诱奸了里维娅之后，又用不正当的手段收买了宦官吕格都斯。这个宦官由于年轻貌美而得到他的主人 
 

注



 的喜爱，并且在他的侍从中取得了显著地位。后来，当阴谋者商量好一个时间和地点给杜路苏斯下毒药的时候，他竟然胆大到改变了原定的阴谋，而私下里警告提贝里乌斯说，杜路苏斯想毒死自己的父亲，因此劝提贝里乌斯在同儿子一道吃饭时不要喝给他的头一口酒。年老的皇帝中了他的计，因而在宴会上就座之后接到酒杯的时候，就把它递给了杜路苏斯。当完全坠入五里雾中的杜路苏斯像青年人那样把酒一口喝干的时候，提贝里乌斯对他的疑心就更深了，因为提贝里乌斯认为，杜路苏斯是由于恐惧和羞愧才使自己遭受他要他父亲陷入的命运的。

（11）这个流行得很广泛的说法可以立刻肯定是不可信的，且不说没有任何可靠的权威支持这个说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更不用说像提贝里乌斯这样经历过大事的人，也不会不经过事先的了解而亲手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并且是在丝毫不容后悔的情况之下干这件事情。提贝里乌斯完全可以拷问提供毒药的人，找出他后面的主使人，而且对于过去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独生子，老实说，他完全可以使用甚至对陌生人都用过的他那种已成习惯的和深思熟虑的做法。但是谢雅努斯却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由于恺撒特别喜欢他而其他人又十分憎恨他们两个人，所以最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都有人相信，而且在统治者死去的时候，传说永远是最阴森可怕的。再说，这次谋杀的经过，是谢雅努斯的妻子阿皮卡塔 
 

注



 揭发出来的。而经过拷问，埃乌德木斯和吕格都斯就把全部底细招供出来了。即使是在历史家们都在搜集和夸大他的其他一切所作所为，以便对他进行攻击的时候，也绝不会有任何一个历史家恶毒到把杀害亲生儿子的罪名加到他的身上。我自己记载和驳斥这样一种传闻的动机，是要用一个突出事例来说明口头传说之不可信，并且请求那些可能会读到我的著作的人们，不要过分热心地相信广泛流传但是不可信的传闻，而忘掉那尚未被过分夸张和歪曲成为传奇的真实情况。

（12）但是当提贝里乌斯从广场的讲坛上发表对他的儿子的颂词的时候，元老和人民就假装地而不是真心地做出哀悼的姿态和声调，但心里却暗暗地高兴，因为日耳曼尼库斯的一家又开始兴旺起来了。这一家之开始取得声望和阿格里披娜之不善于掩盖她那做母亲的期望，结果只会加速这一家的毁灭。原来谢雅努斯看到杜路苏斯的死亡并没有使谋杀者遭到报复，而全国人民也并不感到悲痛，这样他犯罪的胆子就更大了。他的第一次的阴谋得逞了，于是就进一步企图把日耳曼尼库斯的孩子们也除掉，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将是皇位的继承者。但是要把他们三个人都毒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监护人都是忠心耿耿的人物，而且阿格里披娜的贞节又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于是他便想在阿格里披娜的倔强固执这一点上打主意。他利用奥古斯塔 
 

注



 对她的旧仇和里维娅最近的犯罪意识，诱使她们要皇帝知道，阿格里披娜对自己的多子引为自豪并且深信自己得到人民的爱戴，因而正在觊觎着皇帝的宝座。此外，里维娅 
 

注



 还仗着一些老练的谗诬者的帮助，不断地教唆奥古斯塔同她的孙媳完全疏远起来，因为这老妇人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在这些谗诬者当中，特别突出的是优利乌斯·波司图姆斯，他由于同木提里亚·普利司卡这个对奥古斯塔有影响的女人有奸情而同奥古斯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样，他就通过这一点而对里维娅的计划大大地帮了忙。由于他们这些人的恶毒言论，甚至阿格里披娜的最亲近的朋友都被挑拨得对她的高傲倔强的性格感到气愤了。

（13）这时提贝里乌斯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得不到半点闲暇，他把审理罗马的案件和接受行省的诉状作为自己的一种安慰。通过他的建议，元老院决定在三年中间豁免遭受地震灾害的两个城市——亚细亚的奇比拉 
 

注



 和阿凯亚的埃吉乌姆 
 

注



 ——的税收。维比乌斯·谢列努斯 
 

注



 、远西班牙 
 

注



 的总督，也因在施政方面使用暴力而被判罪，并由于他的野蛮作风而被流放到阿莫尔古斯岛 
 

注



 去。被控以把粮食供应给罗马公敌塔克法里那斯的卡尔西狄乌斯·撒凯尔多斯被宣告无罪；被控以同样的罪名的盖乌斯·格拉古也被赦免了。格拉古很小的时候便随着他父亲显普洛尼乌斯 
 

注



 被流放到凯尔奇那岛上去。在那里，他就在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亡命者中间长大成人。后来，通过在阿非利加和西西里做小生意，他才勉勉强强地维持了自己的生计，甚至这样，他也未能逃掉显贵豪富的家族会遭到的危险。老实说，如果不是阿非利加的前任长官埃里乌斯·拉米亚 
 

注



 和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前来为他的无辜作证的话，他会由于他那遭到惨祸的家庭和他父亲的变故而丧命的。

（14）这一年又有两个希腊城市的使团到罗马来。这两个城市是撒莫斯和科斯。它们分别要求罗马批准他们的优诺神殿和埃司库拉披乌斯神殿的避难权。撒莫斯人提出要求的根据是安披克图昂同盟会 
 

注



 即最高仲裁法庭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发布的时期，正是希腊人已经在亚细亚建立了自己的城邦，并且统治了沿海地带的时候。科斯人方面提出了同样古老的根据，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和他们自己的地方有关的要求。因为当国王米特利达特斯下令在亚细亚的每个岛和每个城市屠杀罗马人的时候，他们曾经在埃司库拉披乌斯神殿庇护过罗马公民。 
 

注



 接着是行政长官们发出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牢骚话。最后，提贝里乌斯发言，他提出了优伶们的无耻勾当的问题。他说，“这些优伶往往教唆叛国的罪行，而在私生活中，他们又会使人放荡堕落。作为民众的通俗娱乐的老欧斯卡笑剧 
 

注



 ，目前已经堕落和放肆到需要元老院当局利用自己的权力出面制止的程度了。”结果那些优伶就被逐出了意大利。

（15）在这一年里，提贝里乌斯又遇到了一件丧事，那就是杜路苏斯的双生子当中有一个死了，同样苦恼的事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死了。这个朋友名叫路奇里乌斯·隆古斯，是和他共过患难和富贵的朋友，又是元老中唯一同他一起在罗得岛共同度过孤寂岁月的人。 
 

注



 因此，尽管隆古斯出身寒微，元老院依然下令给他国葬 
 

注



 的待遇，并且在奥古斯都广场由国家出钱给他立像，因为当时许许多多的事情还是要由元老院来处理的。甚至皇帝本人在亚细亚的代理人 
 

注



 路奇里乌斯·卡皮托由于行省方面的控告也不得不来到元老院进行辩护；皇帝这时着重指出，“他授予卡皮托的权力只限于对皇帝领地上的奴隶和领地的收入；如果卡皮托僭夺长官的权力并使用武力的话，那就违背他的指示了。行省居民必须前来申述他们的意见。”这个案件经过审判之后，被告被判了罪。为了报答这一公正的惩罚，同时为了报答前一年对盖乌斯·西拉努斯 
 

注



 所作的处分，亚细亚诸城市决定为提贝里乌斯、为他的母亲和元老院修建一座神殿。这项决定得到了批准，因此尼禄就代表亚细亚各城市对元老院和他的祖父表示感谢，这对听取他的发言的人们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日耳曼尼库斯在这些人的头脑中记忆犹新，因此他们就想象他们看到和听到的正是日耳曼尼库斯本人了。这个年轻人有完全称得上一位皇子的美貌和谦和的举止。由于尽人皆知谢雅努斯憎恨他而使他处于危险的地位，因此他的这些天赋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16）差不多就在这同一天里，提贝里乌斯谈到必须选派一位朱庇特祭司 
 

注



 以代替不久前去世的谢尔维乌斯·玛路吉南西斯的问题，同时他又提出了重新制定有关这种选派的法律的问题。他指出，“选择要在同时指定的三个贵族中间进行，这三个人的父母必须是根据‘麦饼式’的仪式结婚的。 
 

注



 这种制度是旧式的，现在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人们需要的那种候选人了，因为按照古礼结婚的习惯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有也只限于很少的家庭了。”对于这一事实，他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而主要的一个理由则是男女双方对宗教仪式已不注意，而且人们由于这种仪式本身复杂而故意回避它，也是一个原因。“…… 
 

注



 而且，由于取得这一祭司职位的男子和转归担任祭司的丈夫管理之下的妇女都是自动地脱离了双亲的管辖的。因此，必须通过元老院的决定或是一项特殊的法律来对此加以调整，正仿佛过去奥古斯都对于一些粗陋的古代遗俗加以调整使之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一样。”从宗教方面进行了讨论之后，便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祭司的制度方面不作任何改变，但是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祭司的妻子，尽管从她的圣职方面来说，她要受到她的丈夫的保护，但是在其他方面，她的法律地位是和任何其他普通妇女相同的。玛路吉南西斯的儿子被选出来接替他父亲的职务。而为了提高祭司们的尊严并激励他们执行宗教仪式的热情，决定拨二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给继司坎提娅担任维司塔贞女的科尔涅里娅。但每当奥古斯塔来到剧场时，她所坐的座位总是在保留给维司塔贞女们的那些座位当中。

（17）在科尔涅里乌斯·凯提古斯和维谢里乌斯·瓦罗担任执政官的这一年里，正当祭司们和学他们榜样的其他神职人员为着皇帝的安宁祈祷发愿的时候， 
 

注



 他们进而把尼禄和杜路苏斯也加到他们为之祈祷的人们当中去。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由于对他们两人的敬爱，毋宁说是一种阿谀奉承的陋习，而在那堕落的社会里，过多的阿谀奉承和根本没有阿谀奉承是同样危险的。提贝里乌斯对于日耳曼尼库斯一家从来就是严峻的，这次他听见他们把一对乳臭未干的孩子和他这个老年人放在同样的地位之上，就气得不能忍耐了。他把祭司们召了来，问他们这样做是阿格里披娜请求过还是威胁过他们，但他们否认了这一点，因此提贝里乌斯只轻轻地责备了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不是他本人的亲属，就是国内的显要人物。但是在元老院里，他却警告说，在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利用过早的荣誉使这些血气未定的年轻人变得傲慢起来。实际上是谢雅努斯在他背后撺掇得很厉害。他指控说，“国家目前已处于分裂状态，仿佛发生了内战。有人竟然自称是阿格里披娜的一派，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事态一定会恶化下去。只有把最积极谋划的煽动者除掉一两个人，才能挽救日益加深的分裂。”

（18）谢雅努斯以此为借口攻击了盖乌斯·西里乌斯和提齐乌斯·撒比努斯。这两个人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友谊成了他们致命的东西。但是在西里乌斯身上却更有一层原因，这就是：他曾统率过一支庞大的军队七年之久， 
 

注



 在日耳曼取得过凯旋的勋记，还战胜过撒克罗维尔。因此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垮台必然会更加引人注目和引起人们的更大的惊恐情绪。许多人认为他是由于自己不谨慎而加重了罪名的。原来他曾大肆吹嘘说，“在别人的军队发生哗变时，他的军队却始终是忠诚不渝的。如果他麾下的军团也哗变的话，那么连提贝里乌斯的王位也会保不住了。”皇帝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他自己的地位是有损害的，因为这等于暗示他的皇位担不起这样大的功业。而且一个人的服务，只有在看来能够给以报偿的时候，才是受欢迎的。如果把这种服务做得远远超过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所得的回报就不是感谢，而是憎恨了。

（19）皇帝对于西里乌斯的妻子索西娅·伽拉也很讨厌，因为她和阿格里披娜很要好。谢雅努斯于是决定首先从这一对夫妻下手。撒比努斯的死期于是得以暂时被推迟了。执政官瓦罗首先被放出来进行活动，他以西里乌斯同他父亲有仇为借口， 
 

注



 不惜卑躬屈节去迎合谢雅努斯对西里乌斯的敌视。受到控告的西里乌斯请求稍稍延期，到原告可以交卸执政官的职务的时候。但是皇帝表示反对。他说，“高级官吏控告普通公民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对于执政官的特权却一定不允许有任何侵犯，因为正是要依靠他的警觉才能使‘共和国不致受到任何损害’。” 
 

注



 用过去的词句掩盖他最近发明的各种各样的罪行，可以说是提贝里乌斯的特征。

因此，元老们就被十分郑重其事地召集到一处，就仿佛西里乌斯是依法受审似的，就仿佛瓦罗就真像是一位执政官，而国家又真像是共和国似的！被告起初没有讲话，后来他给自己作的一点辩护，也只不过是点明因为他得罪了什么人，这才使他遭到控告的。他受控的罪名是：长期纵容撒克罗维尔并同他相勾结，胜利后之诛求无厌以及有一个与他合谋犯罪的妻子。毫无疑问，在勒索的罪行上面，他们夫妇二人是绝对难以逃避的。不过整个案件是作为大逆罪的案件来处理的，西里乌斯自忖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便自杀了。

（20）虽然如此，西里乌斯的财产依旧受到了无情的处理。 
 

注



 行省的纳税人并没有收回自己付出的任何金钱，他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奥古斯都赐给他的财产却立即被收了回去，皇帝的财库把一项一项的财产都要了回去。提贝里乌斯对于别人的财产，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斤斤计较过。由于阿西尼乌斯·伽路斯的建议，索西娅被放逐，此外他还建议没收她的一半财产，另一半财产则交给她的子女。玛尼乌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建议把四分之一的财产依法赠给原告，剩下的部分再给她的子女。

我发现这个列庇都斯在他一生的行事中，是一个既有原则又有智慧的人物。对于别人由于讨好而提出的许多残酷不仁的建议，他都能从中进行公正的斡旋。但是，另一方面，他做事又是很有分寸的，因为他一直是受到提贝里乌斯的器重和喜爱的人物。这种情况使我怀疑，是否和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国王的同情和反感是受制于人们的注定的命运和降生时的星象，是否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在鲁莽的执拗和卑鄙的奴才气中间走一条不受阴谋和危险的侵害的直路。另一方面，美撒里努斯·科塔 
 

注



 有着同样高贵的出身，但是性格却和他迥乎不同。他建议元老院公布这样一项命令，那就是，规定高级官吏即使他们本人无罪并且不知道别人的罪，如果他们的妻子在行省犯了罪，他们也应当受罚，犹如他们本身犯罪一样。

（21）然后就审理出身高贵而又勇敢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的案件。我在前面已经提过， 
 

注



 正是这个人曾经向元老院声明说，他要从罗马离开，以抗议告密者的阴谋；也正是这个人，他不害怕奥古斯塔的势力，竟然敢于到法庭去控告乌尔古拉尼娅，把她从皇家的庇护下召到法庭上来。当时提贝里乌斯对他的这种行动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但是在他的内心里，却在考虑着这种做法使他愤怒的理由； 尽管在起初他没有发泄他的怨恨，但是他并没有忘掉这件事。克温图斯·格拉尼乌斯控告披索，说他在私下的谈话里诽谤过皇帝；他还说，披索的家中藏有毒药，而在到元老院来时身上还带着宝剑。后面的一项控诉由于凶恶得难以置信而被撤销了。但是其他的控诉理由——这样的理由又是随便可以收集到的——却仍旧把他卷进了诉讼。只是他那适逢其时的死亡才使他免了这场官司。

随后，元老院又考虑被放逐的卡西乌斯·谢维路斯 
 

注



 的问题。谢维路斯出身卑微、行为恶劣，但是他具有雄辩的口才。他使得他的敌人把他憎恨到这种程度，以致元老院竟通过对神的誓言发布一项命令，把他放逐到克里特去。但他在那里仍旧不改故态，因此又招来了极多的新仇旧怨，最后弄得不但财产被剥夺，被禁绝了祖国的火与水，并且又被送到塞里波司岩终其残年去了。

（22）大概在这同时，行政长官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妻子阿普洛尼娅从窗户里掼了出去。他被岳父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扭到皇帝面前，他语无伦次地回答说，他自己睡得很熟，根本不晓得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他的妻子一定是自杀的。提贝里乌斯毫不迟疑地到他家里去，检查了他的寝室，发现了使用强力和抗拒的痕迹。他把这一案件交给元老院，于是组成了一个审判委员会，但是这时西尔瓦努斯的祖母乌尔古拉尼娅却给自己的孩子送去了一把匕首。乌尔古拉尼娅和奥古斯塔是有交情的，这无疑是皇帝发出了一种暗示。被告用这一武器自杀未遂，但还是设法把自己的脉管割断了。在这之后不久，他那曾被控告用符咒和春药把自己的丈夫弄疯的前妻努曼提娜得到了平反。

（23）这年，罗马人对努米地亚人塔克法里那斯的一场长期战争终于结束。早先的统帅们，每当认为自己的功勋足够取得凯旋的勋记时，一般就不再与敌人交手了；城里已经有了三座戴着桂冠的胸像； 
 

注



 但是塔克法里那斯却仍然在蹂躏着阿非利加。塔克法里那斯不断从玛乌利人那里得到接济，这些玛乌利人在少不更事的托勒米， 
 

注



 即优巴的儿子的当政时期，想通过战争来摆脱国王的被释奴隶对他们的奴役性的专制统治。伽拉芒提斯 
 

注



 人的国王为塔克法里那斯收藏掠夺得来的物品，也参加他的掠夺，不过他还没有达到率领军队在战场上作战的程度，而只是不断地把轻武装的军队派遣出去，结果他们出击的路程越远，传说他们的人数也就越大；而且在行省当地，那些失掉了财产的或是好闹事的人都越来越踊跃地投奔到他这里来；这种情况的所以产生是由于，在布莱苏斯取得胜利之后，提贝里乌斯以为阿非利加已不再有敌人，因而便把第九军团召了回去， 
 

注



 而那一年的阿非利加的总督普布里乌斯·多拉贝拉对此也不敢加以阻拦，因为他害怕皇帝的命令是甚于害怕战争的。

（24）于是塔克法里那斯就散布谣言，说其他民族也正在瓦解着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军队正逐步从阿非利加撤回，而且留在阿非利加的罗马军队，在所有那些不愿被奴役而渴望自由的人们的同心协力的进攻之下，是可以被截断在这里的。这样，塔克法里那斯便加强力量，构筑了一座营地，并且包围了图布斯库姆 
 

注



 城。多拉贝拉这一方面，也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集中起来，在第一次出击时便打垮了围攻的努米地亚人。这是由于罗马的先声对敌人有威慑作用，此外，努米地亚人也没有办法抗击阵容严整的罗马步兵。在这之后，他便加强了一些战略据点的防守力量，同时他又处决了那些企图谋叛的穆苏拉米人 
 

注



 的酋长。由于对塔克法里那斯的几次征讨已经证明，仅仅是一支重武装军队的进攻是无法制服这支游牧的敌人的，于是他便把国王托勒米和他的国人召集起来，组成了四个纵队，由副帅或军团将领率领。进攻的队伍选拔干练的玛乌利人的军官来领导。多拉贝拉本人则轮流亲临所有这些队伍进行指导。

（25）不久，消息传来，说努米地亚人在一座名叫奥吉阿 
 

注



 的半毁的要塞附近安营扎寨，这座要塞是他们自己前个时期放火烧掉的。他们对这个营地很放心，因为在它的四周都是大森林。多拉贝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便把一些轻武装步兵中队和骑兵中队派了出去，要他们全速前进，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进军的目的地。天色刚亮，他们在一阵狂叫和一阵喇叭声中攻到了还没有完全醒来的蛮族这里，努米地亚的马匹这时还在系着或是在遥远的牧场上漫步。罗马这方面的步兵组成了密集的队伍，骑兵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做好了一切战斗的准备。但相反地，敌人事先却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没有武器，没有秩序，没有应战的计划，他们只是像牲畜一样地被拉去屠杀或是当了俘虏。

罗马士兵想到自己吃过的苦头，又想到这是一次早就要同这些神出鬼没的敌人进行的战役，他们越想越气，因此对于每个敌人都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全军各个小队都接到通知说，大家都要以塔克法里那斯为报复的主要对象，而由于多次的交手，他的模样大家已熟悉了。看来只有这个反叛头子被杀以后，战斗才能停止下来。他的卫士都战死在他的周围，他的儿子被俘；罗马士兵正从四面冲杀过来，他就迎着投刺过来的长枪奔去，以战死疆场来逃脱被俘的命运，战死前他曾使敌手受到了报复。阿非利加的战事至此结束。

（26）多拉贝拉呈请授予凯旋勋记的要求被提贝里乌斯拒绝了。这是由于考虑到谢雅努斯的缘故，因为这样一来，谢雅努斯的叔父布莱苏斯的荣誉相形之下就要显得逊色了。但是这种做法也并没有进一步提高布莱苏斯的声望，而拒绝给予勋记的举动却反而增加了多拉贝拉的荣誉，因为多拉贝拉以一支较弱的军队，却取得了这样的声誉：他不但俘获了重要的俘虏，杀死了一名头目而且结束了这场战争。和他同来的还有伽拉芒提斯人的一些代表，这种情景在首都是十分罕见的。原来伽拉芒提斯人害怕自己会遭到和塔克法里那斯相同的命运并且深知自己所犯的过错，于是派人前来向罗马人民谢罪。而鉴于玛乌列塔尼亚的国王托勒米在战争期间对罗马的友好表示，结果决定把一项古老的勋记加给他，一位元老被派到他那里把元老们的一项传统的赠赐、即一支象牙王笏和一件刺绣的托迦袍 
 

注



 送给他，并且按照对待国王、同盟者和朋友的方式对他进行祝贺。

（27）这年夏天，一场已经在意大利发动起来的奴隶战争，由于一件偶发的事件得以避免。这一叛乱的煽动者是提图斯·库尔提西乌斯，他先前是近卫军步兵中队的一名普通士兵。起初他在布伦地西乌姆和相邻各城市一带地方举行秘密集会，随后他就公开发出号召，这样他就不断地把边远的草原地带的那些凶悍的乡村奴隶 
 

注



 发动起来争取自由，但这时十分凑巧有保护这一带的海上商旅的三只双层桡船停留在这里的港口里面。此外，根据古老的制度，在这里管理这一行省的牧地的一位财务官 
 

注



 库提乌斯·路普斯也正在这一地区，于是他便集合了一支水手的队伍，把刚刚开始的这一阴谋击破了。被提贝里乌斯匆忙地派来的保民官司泰乌斯率领着一支强大的队伍，把谋叛的首领和比较坚决的参加者带到了罗马。人们在这里看到奴隶的人数越来越多，自由人的数量却日益减少，内心感到十分震惊。

（28）在同样的执政官的任期里面，一个叫做维比乌斯·谢列努斯 
 

注



 的儿子到元老院来控告他那同名的父亲，这件事可以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悲惨无情的惊人例证。父亲刚刚从放逐的地点被召回来，他全身既肮脏又褴褛，但现在又戴着镣铐，面对面地听着儿子的咒骂。这是一个十分文雅而看起来又精神愉快的青年，他兼而有告密者和证人的双重身份，他控诉他父亲谋叛皇帝的经过，说谋叛的使节曾被派到高卢去； 
 

注



 他还说前任的行政长官凯奇里乌斯·科尔努图斯曾提供过活动的经费。科尔努图斯感到实在受不了这种忧虑的折磨，再加上当前他的危险定会要他的命，于是立刻自杀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犯人的精神丝毫不倒，他面对着自己的儿子，抖着自己身上的镣铐，叫着复仇诸神的名字。他要求人们还是把他远远地放逐出去，这样就不至于再看到这里的种种丑事了，他说他的儿子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他坚持认为科尔努图斯并没有罪，科尔努图斯是由于毫无根据的惊惶失措的情绪而自杀的。他还说，如果能举出更多的名字出来，才能证明他的背叛的事实。因为他自己肯定不能仅仅同一个人勾结起来企图谋杀皇帝和发动叛乱啊！

（29）原告接着又举出格涅乌斯·楞图路斯 
 

注



 和塞乌斯·图倍罗 
 

注



 两个人的名字来。这一做法使得提贝里乌斯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因为他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十分显赫的贵族，又是他的亲密的朋友。格涅乌斯·楞图路斯的年已老耄；塞乌斯·图倍罗又在病中，然而他们却被控以有武装叛变和阴谋反对国内和平的罪名。不过他们立刻就被洗刷了这样的罪名。在拷问老谢列努斯的奴隶的时候表明，对老谢列努斯的控诉是没有根据的；于是这个原告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发了疯，而且又被人们的议论吓坏了（因为人们发出恐吓，说应当把他送进地牢 
 

注



 ，并从岩石 
 

注



 上掼下去，或是治他以杀父之罪 
 

注



 ），于是便逃离了罗马。但是他从拉温那被捉了回来，而不得不继续进行自己的诉讼。提贝里乌斯并不想掩饰他对于被放逐者的旧恨。因为在里波 
 

注



 被判罪之后，谢列努斯曾写信给皇帝，抱怨说，只有他的热心没有取得应有的报偿，最后又说了一些话，这些话灌进高傲的和容易生气的耳朵里显然会给自己招来危险的。八年之后，提贝里乌斯又想起了这种旧恨；他搜集了这一期间可以对他发起控诉的各种材料，尽管奴隶们的坚定使得严刑拷打并未获得所期望的结果。

（30）元老们表示，老谢列努斯应该按照古老的习惯加以惩处， 
 

注



 但是提贝里乌斯却设法缓和大家对他的恶感而提出了否决的意见。阿西尼乌斯·伽路斯提出的把囚犯拘禁在吉雅路斯岛或多奴撒岛 
 

注



 的建议也遭到了提贝里乌斯的反对，因为他提醒伽路斯，这两个岛上都没有可以饮用的水，如果你给一个人留下性命的话，那你必须给他一条活路。这样，谢列努斯就被用船载回了阿莫尔古斯。而由于科尔努图斯自杀了，于是大家便讨论这样一项建议，即每当犯有大逆罪的被告在审判结束之前使用自杀的手段时，原告的赏金应予以没收。这一决议即将通过时，提贝里乌斯却相当严厉和极其坦率地为原告辩解，他抱怨说，这样一来法律将会不发生效力，而国家也便岌岌可危了。他们与其把监护法律施行的人除掉，倒还不如取消法律本身为好。提贝里乌斯这么一说，告密人即那些生来要使国家灭亡，而且甚至用刑罚都不曾制裁得了的人，现在却由于贪图奖赏而干得更起劲了。

（31）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悲剧中间，却有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插曲。原来皇帝赦免了被证实犯了写诗诽谤他本人之罪的一位罗马骑士盖乌斯·科米尼乌斯，因为当事人的兄弟，一位元老向他作了这样的请求。这件事增加了人们的惊异情绪，其原因在于：尽管提贝里乌斯知道什么是更好的行为，也知道仁慈会使他得到荣誉，但是他宁肯采取严酷的手段。提贝里乌斯犯了这样错误，并非由于他考虑不周，同时的确也不难看出，人们对皇帝的行动的喝彩什么时候是出于真心，什么时候是出于伪装的热情。再者，提贝里乌斯本人讲话通常是很做作的，他讲的每一个词看来都是从口中硬挤出来的，但是每当提出仁慈为怀的建议的时候，他却讲得比较流利和轻快。

另一方面，当日耳曼尼库斯过去手下的一名财务官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 
 

注



 因犯了贪赃枉法之罪而不许他留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却建议把苏伊里乌斯流放到一个岛上去； 他把这样的建议提得很认真，竟至发誓说，这种决定的改变乃是从国家的利益来考虑的。他的这种干预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反感，但是不久之后，从苏伊里乌斯回来之后的表现来看，人们又感到提贝里乌斯的做法是对的了。原来下一代的人所看到的苏伊里乌斯，是克劳狄乌斯的一个掌握大权而又贪得无厌的宠臣，他利用自己和皇帝之间的友谊长时期为自己谋求私利，任何一件好事都不曾做过。元老院的一位成员费尔米乌斯·卡图斯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他的罪名是诬告他的姊妹犯了大逆罪。前面我已经说过， 
 

注



 卡图斯曾陷害过里波，后来又通过他的作证毁了他。提贝里乌斯想起卡图斯过去的这件事情，就假借别的一些理由为他开脱，使他免了放逐的惩罚，但是却不反对把卡图斯从元老院中开除出去。

（32）我自己很清楚，我已经叙述的和我下面要叙述的许多事情看来也许都是无关紧要的、不值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但是不应当把我的编年史和人们编写的罗马人民的古代历史等量齐观。他们所谈论的或是随意插笔叙述的题目是：大规模的战争、遭到猛攻的城市，被打败或是被俘虏的国王；如果他们说的是国内的事情，那就是执政官和保民官之间的不和、土地法、谷物法、贵族和平民的决斗等等。但是我所写的事情都是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因为当前是一个长期的承平时代，有些骚动也都不大；罗马的气氛凄凄惨惨，皇帝也无心扩大自己帝国的疆土。可是，揭开这些事件的表层向里面看一看并不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些事件在初初一看时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但它们往往引起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33）每一个国家或城邦的统治者或许是人民、或许是贵族、或许是一些个人，这三种统治方式适当配合起来的政体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称赞，然而却不是容易创造的。而且即使创造出来，它也无法长久维持下去。因此，在平民掌权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研究群众的性格和驾驭他们的办法；但是在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那些对于元老院和贵族的性情了解最深的人们，在当代的人们中间却被认为是机敏的和有智慧的人了。因而在今天，当局面业已改变而罗马世界已经和一个王国相去无几的时候，把这些琐事加以收集并且按年代编排起来仍然还有它的用处。很少有人生来就能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别人的经验才得到教训的。如果我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处的话，它们却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愉快。国土的描述、战事的起伏、在战场上光荣战死的统帅，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和刺激读者的兴趣。但是我所能提供给读者的，却是一连串残酷的命令、接连不断的控告、被出卖的友谊、被残害的无辜者、导致同样后果的各种不同的案件，到处都是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而且古代的作家很少受到别人的指责，无论对于迦太基的军队或是对于罗马的军队采取更加赞美的态度，都没有什么妨碍。但是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受过法律惩罚或是贬损的许多人，他们的子孙在今天还都活着。而且即使现在这些家庭都已灭绝，那么你仍然会发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所提到的别人干的坏事认成是指他们自己说的，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品行是相似的。甚至荣誉和德行也能树敌，因为一种过分鲜明的对比会使它们的敌人感到难堪。下面再书归本传。

（34）下一年，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和阿西尼乌斯·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这一年一开始便对科列姆提乌斯·科尔杜斯提出了一项新颖的和前所未闻 
 

注



 的控诉，因为科尔杜斯 
 

注



 发表了一部历史，颂扬布鲁图斯并且把卡西乌斯说成是最后的一名罗马人。 
 

注



 控诉人是撒特里乌斯·谢孔杜斯和皮那里乌斯·那塔，这两人都是谢雅努斯的食客。他们的这种身份就决定了被告的命运。还有一点致命的，就是提贝里乌斯在听取被告的答辩时的那种阴沉的表情。 
 

注



 但是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科列姆提乌斯却讲了下面的话：

“元老们，我发表的言论现在受到审判了——我的行为却是无辜的！而且甚至我讲的话也不是反对大逆罪所涉及的人物，即皇帝本人或他的父母。人们说我颂扬了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但对于这两个人，许多人都记述过他们的事迹，而且都是怀着尊敬的心情加以记述的。以雄辩和坦率而享最高盛名的李维说了这样恭维庞培的话，以致奥古斯都称他为‘庞培派’，然而这并没有在他们的友谊中间引起裂痕。对于斯奇比奥，对于阿弗拉尼乌斯， 
 

注



 对于现在涉及的这个卡西乌斯和这个布鲁图斯，李维从来没有像目前流行的说法那样，把他们说成是匪徒和弑父者，而是常常用他可以用于任何一位杰出的爱国者的字眼来称呼他们。阿西尼乌斯·波里欧 
 

注



 的作品使他们的品格有了崇高的色彩。美撒拉·科尔维努斯 
 

注



 曾自豪地把卡西乌斯称为‘我的统帅’。但是波里欧和科尔维努斯在生时和死时都拥有充分的财富和荣誉！西塞罗的著作 
 

注



 把加图捧上了天，但是他从独裁官恺撒那里得到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一篇书面的演说，与公审法庭上发表的演说一样。安托尼乌斯的书信里，布鲁图斯的演说里，有对奥古斯都的毫无根据然而极其恶毒的咒骂；比巴库路斯 
 

注



 的和卡图路斯 
 

注



 的现在还为人们所传诵的诗篇里，对恺撒们进行了许多下流的谩骂。然而，甚至神圣的优利乌斯和神圣的奥古斯都本人都容忍了他们，没有去触动他们。而我不知道他们的这种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容忍，还是由于他们的智慧。因为事情若是不放到心上，不久就会忘记；而愤怒则意味着使人注意了。

（35）“我没有举希腊人的例子。在他们那里，不仅是自由，就是放纵本身也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一个人进行报复的话，那也仅限于以言语对言语的还报。但是只有对于那些由于自身的死亡而摆脱了别人的怨恨或偏爱的人所发表的意见，才能首先绝对保险免于别人的非难。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如今还在在菲利披平原上严阵以待么？我现在是在讲坛上鼓动人民去发动内战么？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已经去世七十年了，就连打败了他们的人自己都没有把他们的胸像取消，人们现在不是还从胸像上认识他们，因而他们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占有一席地位么？后世的人对每个人都给以应有的荣誉；如果我被判罪的话，人们仍然会纪念我，就像纪念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一样！”他说了这话之后便离开了元老院，回去绝食自杀了。元老们下命营造官焚毁他的著作。但还是有一些抄本流传下来，这些抄本最初还隐藏着，后来就发表了。 
 

注



 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更加嘲笑这样一类人的愚蠢，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的专制行动可以使后世的人无法认识到此时的真相。相反地，受到惩处的天才反而会提高自己的威信；而且残暴的外国国王以及模仿他们的酷行的人，他们的行为所招致的后果也只能是使自己声名扫地，反而使牺牲在他们手下的人得到光荣。

（36）在这一年的其余的时间里，控诉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甚至在拉丁节 
 

注



 的日子里，当市长杜路苏斯 
 

注



 登上讲坛宣布就职的时候，都不得不受理一项控诉：卡尔普尔尼乌斯·撒尔维亚努斯控诉塞克斯图斯·马利乌斯。 
 

注



 这样一个行动使得卡尔普尔尼乌斯受到了提贝里乌斯的谴责，并且受到了放逐的处分。库吉库斯地方 
 

注



 的一个部落被控以不尽心奉祀圣奥古斯都；人们还说，他们对罗马人有使用暴力的行为；结果他们丧失了他们在米特利达特斯战争时期挣得的自由。当年他们由于勇敢，同样也由于路库鲁斯的协助，曾击退了围攻他们城市的国王的军队。另一方面，亚细亚行省的前任总督丰提乌斯·卡皮托被宣告无罪，因为维比乌斯·谢列努斯 
 

注



 对他提出的控诉被证明是伪造的。但是这次失败对谢列努斯并没有任何损害，人民群众的憎恶对他实际上反而起了双重的保护作用。 
 

注



 因为一直在为非作恶的告密者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受到报复的只不过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而已。

（37）大约在这同时，远西班牙派了一个使团到元老院来，要求准许他们像亚细亚那样， 
 

注



 为提贝里乌斯和他的母亲修建一座神殿。一贯非常讨厌任何阿谀奉承的提贝里乌斯认为应当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驳斥外间的一种传闻，好像他有一种追求虚荣的倾向。他的发言的大意是这样：

“元老们，我知道有不少人会抱怨我反复无常，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亚细亚的各城市虽然也作了同样的请求，但是我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现在我要说明，为什么在前一次我保持沉默，以及今后我对这类事情所持的原则。既然圣奥古斯都过去不曾禁止人们在培尔伽门 
 

注



 为他本人以及为罗马城修建一座神殿，而我又把他的每一行动和言论看成是法律，因而我才遵照他已经同意的前例这样做，但是我更愿意将对我本人的崇拜与对元老院的尊敬联系在一起。不过，接受一次这样的要求也许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若让所有的行省里到处都将我的像当成神像来崇奉，那就是虚荣和妄自尊大了。如果我们给予奥古斯都的荣誉被加上许多庸俗无聊的谄媚，那么这种荣誉就会变成笑柄。

（38）“元老们，至于我本人，我要说，我是一个凡人，我起的作用是人的作用，如果我所处的地位是人间最主要的地位，我就感到满足了。我要求你们证明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后人能够记住这一点。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配得上我的祖先，关心你们的利益，在危险中表现得坚定，为了国家的幸福不害怕别人对自己的攻击，这样他们对我就可以说作出公正不过的评价了。这就是在你们心里为我修造的神殿，这就是为我画的最美好的和最持久的像：如果后人对某人的看法变成了憎恨的话，那些石造的纪念物将被咒诅为坟墓！ 
 

注



 因此我对联盟者、对公民们以及对上天诸神所提出的请求是这样：我恳求上天诸神，直到我临死的时候，使我的心田得到宁静，并且要我能懂得恪守天上和人间的律条；我恳求国人，不管什么时候我死了，希望你们能够怀着赞美和亲切的心情来怀念我的事业和纪念我的名字。”

事实确实是这样。从这时起，甚至在私人的谈话当中，他都坚持对这种加到他身上的神圣荣誉采取轻蔑否定的态度。 
 

注



 一些人认为这种态度乃是出于谦逊，但是许多人却认为这是出于信心不足，还有少数人则认为这是出于灵魂的堕落。他们争辩说：“优秀人物都要求得到最崇高的荣誉。因此希腊人中的赫尔克里士与里倍尔 
 

注



 和我们罗马人中的克维利努斯 
 

注



 就被列进了诸神的行列。奥古斯都则采用了较好的办法，他只是希望自己列进神的行列。皇帝们在所有其他的东西上都立刻能得到满足。但是有一件东西要通过长期的不倦的努力才能取得，这就是后人对他的好评。因为人们对于他的名誉的蔑视也正是对他的德行的蔑视！”

（39）这时谢雅努斯由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头脑发起昏来，再加上又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在后面撺掇他（里维娅要求履行谢雅努斯应允的婚约），所以他就给皇帝写了一份报告。当时的习惯，凡是向皇帝陈事，即使他本人在罗马，也要用书面的形式。这一报告的主要之点是这样：“由于皇帝的父亲奥古斯都的仁爱以及后来提贝里乌斯本人的许多照顾，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那就是他的任何希望、任何誓愿，他都要像告诉诸神那样地立刻要皇帝知道。他从来不曾要求过华而不实的官职。他宁愿为了皇帝的安全而戒备着、工作着，就像是皇帝的一名最普通的卫兵那样。然而他却达到了他的最高的目的，这就是，他竟被认为有资格同皇帝攀亲。 
 

注



 这种情况使他有了新的希望；因为他曾听说，当奥古斯都在安排他的女儿 
 

注



 的婚事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考虑过以罗马骑士作为对象。因此，如果要为里维娅考虑一位丈夫，他恳求提贝里乌斯不要忘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只希望从这一联姻中取得荣誉。因为他并不想推卸他身上的责任：他认为，只要他的一家能够有足够的力量防止阿格里披娜对他的毫无根据的仇视，那他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而且这只是为了他的子女着想的。至于他本人，则在这样一位皇帝之下不管要效劳多少年，那都是他心甘情愿的！”

（40）提贝里乌斯在复信中称赞了谢雅努斯的忠诚，他稍稍谈了谈他本人给予他的恩典，并且说，他要用一点时间来充分地、自由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他又写道：“在别人来说，他们作出决定时的立足点首先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在皇帝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在处理最重大的事件时必须要考虑到公众的意见。因此他并不用一个最现成的答案来给自己作推托的借口，这就是，里维娅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杜路苏斯死后改嫁别人，还是留在自己原来的家里。而且我还可以推托说，她自己有母亲和祖母，她们的意见比我的意见当然更要亲切自然些。他可以说得更加坦白些：首先，如果里维娅重新结婚的话，这就会大大地增强阿格里披娜的恶感，因为这种结婚看来意味着把皇帝的家族分裂为二。甚至在当前的情况下，女人们的忌妒都是不可遏止的，结果他的孙子们也会由于这一敌对而处于互不相容的状态。如果因为计划中的联姻而加剧了这一争端的话，那又怎么办呢？”

提贝里乌斯继续写道，“谢雅努斯，如果你以为你可以保持你当前的地位，或者你以为里维娅在嫁过盖乌斯·恺撒和杜路苏斯之后，竟然会满足于和一个罗马骑士偕老，那你就错了。即使是我个人同意了，你以为见过她的兄弟、她的父亲的那些人和我们那些担任过国家的最高职位的祖先会容忍这种情况么？ 你自己表示不愿意再担任比你目前更高的职位。但是，那些不惜用各种办法出现在你的面前并且同你商讨每一件事情的高级官吏和显要人物，他们并不隐讳自己的这样一种看法，这就是：很久以来，你便超越了骑士等级的最高限度，并且把我父亲的朋友 
 

注



 都远远地抛在后面了。由于他们对你的忌妒，他们也就连带地指责了我。你提到奥古斯都曾考虑过可能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罗马骑士的问题。奥古斯都本人有这样多的国家大事要处理，而且他又预见到，由于这样的联姻，作为对象的男子的身份会怎样地在与他同等的人们中间大大提高起来，可是他偶然提起的却又是过着安静的离群索居的生活并且毫不过问国事的盖乌斯·普洛库列乌斯 
 

注



 和其他少数人，这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是，我们固然特别注意到了奥古斯都在这个问题上的迟疑不决的态度，但使我们更加信服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把她先嫁给了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后来又嫁给了我本人。我是从我们二人之间的友谊来坦率地对你讲话的。不过我却不反对你的决定和里维娅的决定。关于我本人的一些想法以及我计划在今后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另外一些做法，现在我不打算说了。只是有一点我想说清楚：你的优点以及你对我的忠诚，是配得上任何高位的。在时机到来时，不拘是在元老院里还是在人民群众的面前，我是不会保持沉默的。”

（41）谢雅努斯深感惊讶，不过不是由于婚姻的事情，而是由于更深入的原因。于是在复信中，他就劝提贝里乌斯不要理会那些私下的怀疑论调、群众的胡言乱语以及诽谤他的那些人的攻讦。与此同时，他既不愿意把大批前来拜会他的人拒之门外，从而削弱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待这些人，因为这样做就会给毁谤者以向他进攻的把柄，于是他便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劝提贝里乌斯到罗马附近一个游乐的地方去消磨一些日子。他预见到这种做法的许多好处。通过这种做法，他可以控制皇帝对人们的接见；他可以监视皇帝的大部分来往信件，因为这些信件都是由近卫军士兵传递的。 
 

注



 不久之后，这位已届衰年并且因为隐居的生活而日益懒散的皇帝，便更会愿意把统治者的权力委托给别人了。至于谢雅努斯本人，由于接见的人数减少，这会减轻人们对他的恶感，而且取消那些无关紧要的虚荣，反而会加强他的实权。这样，他就开始一点一点地说些讨厌首都的麻烦事情、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源源不绝的请托者的话，却赞扬安静而孤独的生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人们才能够避开烦恼和摩擦，才能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头等重要的事情上去。

（42）提贝里乌斯已经动摇了；恰巧在这个时候，对于很有人望又很有才能的沃提耶努斯·蒙塔努斯 
 

注



 的审判，使得提贝里乌斯相信，他必须回避参加元老院的会议，回避听取在那里当着他的面屡次提到的那些往往是既真实而又尖刻的言语。原来当沃提耶努斯被控以恶意诽谤皇帝之罪的时候，一个名叫埃米里乌斯的军人出庭作证；他为了热心为这次控告作证，便把他所听到的话毫不遗漏地重述出来。尽管有人在会场上高声抗议，他还是十分热切地坚持叙述了全部经过。这样，提贝里乌斯便听到了别人在私下里对他的恶毒咒骂。这些话使他震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不断地高声叫道，他要当场亲自予以驳斥，至少在审判结束之前驳斥这些话；由于他的朋友们的恳请，再加上所有在场的人们的谄媚，提贝里乌斯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内心的平静。沃提耶努斯受到了大逆罪的惩处。提贝里乌斯过去即曾因对待被告无情而受到谴责，但是他却更加顽固地使用这种办法。由于阿克维里娅跟瓦里乌斯·里古斯通奸有罪，提贝里乌斯就给她以放逐的处分，虽然当选而尚未就职的执政官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 
 

注



 建议只根据优利乌斯法 
 

注



 来处理她。阿庇狄乌斯·美路拉由于没有发誓效忠于圣奥古斯都的法令，结果就被提贝里乌斯剥夺了元老的称号。 
 

注





（43）元老院现在听取拉开戴孟和美塞涅的代表的发言，他们所争论的是狄安娜·利姆纳提斯的一座神殿依法应归谁所有的问题。 
 

注



 拉开戴孟人根据历史的记载和诗人的诗篇试图确定，是他们的祖先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奉献了这座神殿的；但是，在他们对菲利浦 
 

注



 作战的时候， 
 

注



 马其顿的军队从他们手里夺走了这座神殿；后来由于优利乌斯·恺撒和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的决定，这座神殿才得以归还给他们。但是美塞涅人这方面则提出了古昔时代赫尔克里士的子孙们分配伯罗奔尼撒的事实。他们说，“这座神殿所在地的顿塔里亚特地区就是分配给他们国王的。现在还有石刻和古老的青铜铭刻可以说明这件事实。如果对方要他们引用诗歌的和历史的证据的话，那他们这一方面便有更多有力的证据。菲利浦的决定并不是专断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作出来的；国王安提戈努斯 
 

注



 和罗马统帅穆米乌斯 
 

注



 所作的决定也是这样。当时被指定为仲裁者的城市米利都 
 

注



 ，最后，还有阿凯亚的长官阿提狄乌斯·盖米努斯也都作出了类似的决定。”因此，元老院便作出了决定，把神殿给了美塞涅人。

塞盖斯塔尼人也要求重修埃律克斯山上年久失修的维纳斯神殿，并且叙述了关于它的建立的人所熟知的故事。提贝里乌斯听了很为高兴。提贝里乌斯和塞盖斯塔尼人有亲属关系，因此他很愿意承担这件事。 
 

注





这时元老院正在考虑玛西里亚 
 

注



 送来的一份请愿书。它根据普布里乌斯·路提里乌斯的一个先例批准了这一请愿书。原来路提里乌斯在依法被放逐之后，取得了士麦拿的公民权。这个事实鼓励了被放逐的乌尔卡奇乌斯·莫斯库斯归化于玛西里亚，并且把他的财产赠给了那个他已视为祖国的城市。

（44）这一年，两个著名的贵族格涅乌斯·楞图路斯 
 

注



 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 
 

注



 去世。楞图路斯除了曾担任过执政官和战胜过盖塔伊人而取得凯旋的勋记之外，还可以要求取得这样的荣誉：他起先曾坚强地忍耐了诚实的贫苦生活，后来他通过正当的手段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他却一点也不挥霍浪费。多米提乌斯则是由于他那在内战时期称雄海上的父亲而取得了声望的，但是后来他追随了安托尼乌斯，而在离开了安托尼乌斯之后才投奔恺撒。 
 

注



 他的祖父在帕尔撒里亚之役 
 

注



 中是站在贵族的一面作战而阵亡的。他本人被选为屋大维娅的女儿小安托尼娅 
 

注



 的丈夫，随后率领一支军队渡过易北河，比在他先前的任何人都更深入地开进了日耳曼，结果由于这一功绩而被授以凯旋的勋记。路奇乌斯·安托尼乌斯也去世了； 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然而不幸的家庭。原来当他还是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优路斯 
 

注



 便由于和优利娅 
 

注



 通奸而遭到极刑，因此他也就被奥古斯都放逐到玛西里亚城去，在那里，他得以借口研究学问以掩盖自己的放逐之名。 
 

注



 他的葬仪是享有哀荣的。根据元老院的一项命令，他的遗体被葬在屋大维家族的墓地里。

（45）在同样的执政官执政的一年里，在近西班牙 
 

注



 发生了一件胆大包天的罪行。特尔美斯部落的一个农民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行省的长官路奇乌斯·披索，一击就把他杀死了。原来披索认为外面平安无事，毫不戒备地出游各处。凶手骑着快马逃进森林，在那里他把马放开，然后便走进崎岖的和没有道路的荒野，以逃避人们的追索。然而不久他便被侦察到了。他的马被人捉住，于是人们把它牵到附近的各个村落去，直到它的主人被认出来的时候。凶手被发现后，人们拷问他，要他把同谋者招供出来，他便用本地话高声喊道，“审讯是没有用的，他的同伴可以站在旁边望着，然而痛苦是绝不会吓倒他，使他吐露真情的。”第二天，他在被拖去再行拷问的时候，突然挣脱了看守人的手，用脑袋向石头上一撞，力量大得很，当场便撞死了。然而，人们仍认为披索是特尔美斯人的阴谋的牺牲者。因为公家的钱被盗了，于是他就极力要人们出钱赔偿，但他的手段太厉害了，当地的蛮族简直忍受不下去。

（46）在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和盖乌斯·卡尔维西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元老院决定把凯旋的勋记授予波培乌斯·撒比努斯， 
 

注



 因为他制服了色雷斯的部落居民，这些居民在山区中过着野蛮的生活，并且是十分桀骜不驯的。暴动的原因除了在于他们反叛的性格之外，还因为他们不愿忍受军事的征集，不愿把他们的全部壮丁都用来为罗马的军队服务。确实，他们甚至对自己国王的顺从往往都是反复无常的，而且他们偶然派到国王那里去的部队也都是由他们自己的头目率领着，并且只对同他们相邻的部族作战。但这时突然又有一个谣传，说他们的部落要被割裂，而在同其他种族混合起来之后，再被迁居到遥远的国土去。不过在诉诸武力之前，他们还是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罗马人这里来，着重指出了他们过去对罗马人的友谊和忠诚。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再受到新的租税的折磨，他们将要保持他们对罗马人的友谊和忠诚。如果他们像一个被征服的民族那样受到奴隶的待遇，那么他们手里有武器，有年轻力壮的战士，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这时，他们又把他们在山顶上的要塞指给罗马人看，他们的父母妻子就都在那里避难，他们威吓说，罗马人如果对他们作战，这将是一场麻烦、激烈而又残酷的战争。

（47）撒比努斯直到能把兵力集合起来时，才对他们作了温和的答复。但是当彭波尼乌斯·拉贝欧率领一个军团从美西亚 
 

注



 前来，当国王莱美塔尔凯斯率领一队表示忠于罗马的地方辅助队伍前来的时候，他便把这些军队和自己手下可以使用的军队合到一起，向敌人进军了。这时敌人都集中在林木茂密的峡谷里。几个比较胆大的人则公然显露在开阔的山地上面。当罗马的统帅把队伍列成战阵向前推进的时候，很容易地就赶跑了这些人。不过这些人的附近都有掩护场所，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继而撒比努斯就在那里建立了一座设防营地，随后便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占领了一条狭窄的山脊，这条山脊不中断地一直伸展到最近的敌人部落的一座工事那里去，这座工事里驻有相当大的一支敌军和非正规军。与此同时，他又选派了一队精锐的弓手去对付敌人中比较勇敢的那一部分，因为那些人正在按照他们本国的风俗，在堡垒前面一面放情歌唱，一面狂舞。只要弓手们从远距离的地方作战，他们就能不遭到报复地使敌人受到很多的伤害。当他们向前进迫的时候，他们却受到了一次出其不意的袭击，结果队伍被打乱了。但是苏甘布利人的一个步兵中队 
 

注



 接应了他们，这个步兵中队被罗马统帅配置在不远的地方，因为他们在危急的时刻能够迅速加以接应，而且他们的歌声和武器声也和敌人的一样，可以引起对方的恐惧。

（48）于是营地便转移到更加接近敌人一程的地方去。我在上面提到的站到我们这方面来的色雷斯人，被配置在先前的营地上。他们只要将劫掠限制在白天，而夜里安全而警觉地守卫在营地工事的后面，他们便可以任意烧杀抢掠。开头他们还遵守这样的规定；后来他们一味贪图享乐，并且由于虏获甚丰而大发其财，便开始离开岗位去狂饮狂歌，或是在酩酊大醉后倒在地上。这样一来，得知他们放松了戒备的敌人便组织了两个队伍，一支队伍进攻色雷斯的打劫者，另一支则进攻罗马的营地。他们根本不想占领这一营地，而只是打算通过他们的呼啸声和他们的投枪使每个罗马人都只顾自己的安全，从而不去注意别的地方的战斗声。而且为了加强这种惊恐情绪，他们选择了夜间来发动进攻。当然，他们那进攻军团工事的企图是很容易被击退的。但是色雷斯的辅助部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沿着工事睡倒，但是大部分人却是散在外面游荡着）却被这次突然的进攻吓破了胆，结果他们就受到了更加野蛮的屠杀，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举兵奴役本国人和自己祖国的变节者和卖国贼。

（49）第二天，撒比努斯就把他的军队在平原上面列队，打算诱使由于夜间进攻得手而得意起来的敌人敢于出战。但敌人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事或从附近的山上下来的迹象，于是他就开始用设防据点把他们包围起来，这些据点凑巧都是他正在修建的。随后他便修造了一道连续不断的壕沟和土墙，周边的全长有四英里。最后，他就一步一步地紧缩他的包围圈，这样便切断了敌人的水源和粮草的供应。他还着手修筑一道土堤，从这上面他可以把石块、投枪和引火物大量投到现在离他们已不远的敌人那里去。但是使他们最感痛苦的是口渴，因为这时只剩下一个泉水来供应这样大量的战斗和非战斗人员了。与此同时，按照蛮族的习惯和自己的主人关在一处的马牛由于缺乏秣草也快要饿死了。和它们并排倒在那里的有人的尸体，他们是受伤而死或是渴死的，到处是血污、腐臭和瘟疫，使人却步。

（50）在这一片混乱之外，还要加上最后一项灾难，这就是内部的不和。他们中间一些人建议投降，一些人建议相互杀死，一些人认为他们不能死得毫无代价，因此他们建议进行最后一次出击。还有一些人，人数不是很多，则不同意以上的任何建议。一个领导人叫做狄尼斯，年纪已经很老了，由于对罗马的威力和仁慈有着长期的深刻的体会，所以他便建议放下武器，认为这是他们摆脱灾难的唯一办法。他自己首先把他自己、他的妻子儿女交给了胜利者来处理。妇女老幼，以及贪图活命甚于重视荣誉的人，都追随了他。另一方面，在比较年轻的战士中间却分成了塔尔撒和图列西斯两派。这两派人都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但是塔尔撒主张从速结束自己的性命，这样就可以一举而结束人们的希望和恐惧，因此他就用剑当胸刺死了自己：追随他的人们也学了他的样子自杀了。图列西斯和他的追随者则等待黑夜。罗马的统帅知道这一情况，于是便加强了前哨设防据点的守卫力量。夜幕降临时下了一阵暴雨；在敌人方面，狂叫声和死一样的沉寂交替着，这种情况使包围的人们颇为困惑。这时撒比努斯正在巡视他的工事；他告诉自己的士兵不要为这种神秘的呼叫声或是伪装的沉寂所欺骗，从而给打埋伏的敌人以得逞的机会：每个人都应当严守自己本岗位的职务，并且不要向着实际并不存在的虚假目标投掷武器。

（51）正在这个时候，从山上冲下来的成群结队的蛮族，用石块，用火烧尖的木棍和从树上削下来的橡木棒向着工事的栅栏发动了进攻。另一部分人则用树枝柴木、篱笆和尸体一类的东西来填沟。还有一些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渡桥和梯子向着塔楼方面进攻。他们抓住塔楼之后，就把它们弄倒，这样就和守卫者展开了交手战。守卫的罗马军队则用枪把他们刺倒，用大楯的楯心把他们击退，把围攻用的投枪和大量的巨石投到敌人身上去。双方都有足够的动力使自己鼓起勇气来：在我们的一方面，这种因素是取得胜利的希望和一旦在失败时会受到的更加无法忍受的耻辱。在敌人的一方面，动力是这样一件事实：他们是为了最后的解脱而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许多人有他们的妻子和母亲在近旁，她们就在他们的耳边哀号。黑夜助长了一些人的勇敢和另一些人的惊恐。 
 

注



 人们只能胡乱地打击，也无法预料到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人们无法把朋友和敌人区别开来。从峡谷反射回来的呼叫声听起来显然像是从后面传出来的。这一切结果引起了普遍的混乱，以致罗马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某些阵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不过实际上，能够杀出重围的敌人却是极少数。其余的人（在他们中间最勇敢的不是战死就是负了伤）则在天明的时候又被逼回山上他们的要塞里去，他们终于不得不投降了。附近地区的居民自动地投降了罗马人。其余地区的叛变者则由于海木斯山的过早到来的严冬，而免于在进攻或包围之下被征服的命运。

（52）但是在罗马，皇帝的家族已经动摇了。现在，引起阿格里披娜的毁灭的一连串事件的头一桩，是对她的表姊妹克劳狄娅·普尔克拉 
 

注



 的控诉。控诉者是多米提乌斯·阿菲尔。阿菲尔是不久之前才交卸了行政长官职务的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物，但是为了飞黄腾达，他不惜采取任何罪恶的手段。他控告她的罪名是不贞，和福尔尼乌斯通奸，还想用毒药和邪术谋害皇帝的性命。一向性情暴烈的阿格里披娜听到了自己亲属的危险处境十分焦急，于是她便飞快地赶到提贝里乌斯那里去。她恰巧发现他正向他的继父 
 

注



 奉献牺牲。这一点使她有了责难提贝里乌斯的借口。她说，“一个人不应当既向圣奥古斯都奉献牺牲，同时却又迫害他的后人。奥古斯都的圣灵并没有被变成不能讲话的石像：她
 本人就是他真正的化身，是神裔贵胄；她深知自己的危险处境，所以才穿上了丧服。拿普尔克拉本人来作借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普尔克拉倒霉的唯一原因，正是她十分不智地选择阿格里披娜做她的亲密朋友！她忘记了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丧命的索西娅。 
 

注



 ”

她的这些话使得提贝里乌斯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发表了一次少见的谈话。他拉住了阿格里披娜，用一句希腊语“一个妇女如果没有得到王位，她也未必就会受到伤害” 
 

注



 来忠告她。普尔克拉和福尔尼乌斯被定了罪。阿菲尔成了著名的辩护人，他的天才显露出来了，接着提贝里乌斯便称他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后来，不管是给原告还是给被告进行辩护，他的口才总是表现得比他的德行更加出色。但是他的高龄使他的口才大大地退化了，他的高龄虽然削弱了他的思想能力，然而却未能消除他那不能保持缄默的习惯。 
 

注





（53）这时，皇帝来探视一直怒气未息和得了病的阿格里披娜。她先是默默地流泪，很久很久，随后她就带着谴责而又夹着恳求的语气说，“提贝里乌斯应该考虑到她的孤帏独守的情况而给她物色一个丈夫，她正当需要伴侣的中年， 
 

注



 而一个品德高尚的女人只有在结婚时才能得到安慰。罗马一定有愿意接受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和儿女的公民。”提贝里乌斯虽然知道她的这一请求的意图何在，但是他并不愿意表现出恐惧或愤怒的情绪。因此，尽管阿格里披娜一再坚持，他却没有答复她的请求。这一事件为那些自称是历史家的人们忽略了，但是我却在她的女儿，即尼禄皇帝的母亲阿格里披娜 
 

注



 的回忆录中发现了这一事件，她为后世记述了她的母亲的一生和她的一家的兴衰。

（54）但是谢雅努斯表面上却装成朋友的样子，派他手下的人去警告阿格里披娜，说她颇有被毒死的危险，因此她最好是不要和自己的公公同桌吃饭；这样一来，本来内心已经很痛苦并且性格又急躁到不顾后果的阿格里披娜便更加感到手足无措了。阿格里披娜从不会装模作样。当她坐在提贝里乌斯的身旁就食的时候，她一直是板着面孔一句话也不讲，一动也不动吃的东西。最后，提贝里乌斯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人告诉了他，才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就故意对她进行了一次试探。他称赞放到他跟前的果物，并且把这果物亲手递给了她的儿媳。这种行动更为加重了阿格里披娜的疑心，她没有尝这一食品，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奴隶。即使是看到这种情况，提贝里乌斯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表示；但是他却到他的母亲那里去表示说，如果他决定用比较激烈的手段去对付一个指控他放毒的女人，那也算不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此外面便又谣传说，皇帝正在准备把她除掉，不过他却不敢公开地，而只是正在偷偷布置这件事情。

（55）为了避免外界的物议，提贝里乌斯照旧经常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他在好几天里都一直在听取亚细亚来的使节们辩论应在他们的哪个城市为提贝里乌斯修建神殿的事情。 
 

注



 十一个实力不等的城市同样都是野心勃勃地争取这样的权利。这些城市所持的理由不外是自己的城邦如何古老，以及在对佩尔谢乌斯 
 

注



 、阿里斯托尼库斯 
 

注



 和其他国王 
 

注



 的战争当中他们曾为罗马如何出力等等。但是叙帕埃帕 
 

注



 、特拉列斯 
 

注



 以及拉欧狄凯亚 
 

注



 和玛格涅西亚 
 

注



 被认为没有这种资格而不予讨论。甚至伊利昂，虽然它夸称特洛伊城 
 

注



 是罗马的母城，但是它除了光荣的过去以外，现在其实已是默默无闻的小城了。哈利卡尔纳索斯人所提出的理由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他们说，他们的城市在一千二百年中间没有受过地震的破坏，因此神殿的基址可以建立在天然的岩石上面。培尔伽门人的主要证据反而使他们不能再坚持这样一个要求，原来他们已经有了奥古斯都的一座神殿，这一荣誉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够了。以弗所和米利都两座城市的崇祀则被认为已分别集中在狄安娜和阿波罗两个神的身上。于是在这件事上便考虑撒尔迪斯和士麦拿这两座城市了。撒尔迪斯人宣读了一项法令，证明撒尔迪斯和埃特路里亚有亲属关系。他们说，“由于它们人口众多，这样国王阿图斯的两个儿子第勒努斯和吕都斯才把全国分开。吕都斯留在他的祖先的国土上，第勒努斯的任务则是要去开辟一个新的移民地；在亚细亚和意大利的两支人民于是就从他们的领袖的名字那里各自取得了自己的名字。吕地亚人则由于在希腊那后来因伯罗普斯而称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方开辟了一些移民地而扩展了自己的势力。”同时撒尔迪斯人还引用了罗马统帅的书信，引用了在马其顿战争时期同我们缔结的条约；他们还着重提到了他们的大量的河流、温和宜人的气候以及城市周边土地的肥沃。

（56）另一方面，士麦拿的代表首先回溯了他们自己城市的历史：它的建立者也许是约维 
 

注



 的儿子坦塔路斯，也许是也是神的后裔提谢乌斯，也许是一名亚马孙人。随后他们就提出了表现出高度自信的论据。他们曾为罗马人民提供过忠诚的服务；他们不仅派遣舰队帮助我们进行国外的战争 
 

注



 ，而且还帮助我们在意大利进行的内战 
 

注



 。在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时候，罗马的国运确乎是蒸蒸日上，但是还不到如日中天的程度，因为那时布匿战争还在进行，而且在亚细亚还存在着很有势力的国王。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士麦拿人第一个为罗马城建立了一座神殿。同时苏拉的话也被引用来作证：“当他的军队由于酷寒的冬天和缺少衣服而处于极为危急的状态时，在一次公开的集会上听到了宣布这个消息的士麦拿人立刻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了我们的军团士兵。”

因此，元老院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之后，便把这一权利赠给了士麦拿。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建议把一位特任的副帅派到亚细亚行省总督玛尼乌斯·列庇都斯那里去，负责这一神殿；由于列庇都斯谦逊地表示不想自行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物，结果就在前任的行政长官当中用抽签的办法任命了瓦列里乌斯·纳索，并把他派出去了。

（57）这时，在长期考虑和几经推迟自己的计划之后，提贝里乌斯终于到康帕尼亚去了。在表面上，他是为了在卡普亚把一座神殿献给朱庇特，在诺拉把一座神殿献给奥古斯都。 
 

注



 但实际上却是，他已经决心定居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去。关于他这次从罗马退隐的动机，我同意大多数历史家的说法，也认为这是出于谢雅努斯的阴谋。但是考虑到这样一件事实，即在谢雅努斯被处死之后他同样地离群索居连续有六年之久，因而我就不禁常常怀疑，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目的是想借此来掩盖那由于他的行动而昭彰于世的残酷和淫乱。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外貌也特别敏感。他长得高，肩部下垂，却又瘦得出奇，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满脸又都长着脓疮，经常涂着各色各样的膏药。当他隐居在罗得岛的时候，他习惯于不和人们见面，而只是自己偷偷地享乐。

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由于他母亲专横的性格才被迫出走的，他不能容忍他母亲同他分享统治权，可是又不可能把她除掉，因为他的政权正是从她的手里取得的。因为奥古斯都过去曾考虑过是否让他姊妹的外孙日耳曼尼库斯这个受到普遍爱戴的人物担任罗马国家的首脑的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妻子的恳求，这才将日耳曼尼库斯过继到提贝里乌斯家来，再把提贝里乌斯过继到奥古斯都自己的家里来。年老的皇太后常常提起这个恩惠，并希望取得报偿。

（58）提贝里乌斯是在少数几个人的陪伴之下离开的。一位曾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法学家科凯乌斯·涅尔瓦） 
 

注



 、谢雅努斯，还有一位地位较高的罗马骑士 
 

注



 库尔提乌斯·阿提库斯 
 

注



 。此外就是一些文人，其中主要是希腊人，这是陪着提贝里乌斯聊天给他解闷的人物。占星术士说，从他离开罗马时行星相互间的位置来看，他绝不可能再回来。对于那些认为提贝里乌斯不久即会死去并且公开向大家表示了这样意见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致命打击，因为他们并未能预见到这样一件不可相信的事实，那就是，他从罗马自我放逐竟然持续了十一年之久。人们不久就会发现，真实情况和诈骗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接近，而掩盖真相的面纱又是多么神秘莫测！ 
 

注



 说他永远不会再回到罗马来，这话没有说错，但预言者却没有看到所有其他方面，因为他时而到城市郊区，时而到附近的河岸以及常常就在城墙脚下，他活到很大的年纪。

（59）那时恰巧提贝里乌斯遇到了一件十分危险的偶发事件，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谈论，并且使皇帝有理由更加相信谢雅努斯的友谊和忠诚。当他们正在一座名叫“洞窟”的别墅（这座别墅修建在阿米克莱湾 
 

注



 和富安狄山 
 

注



 之间的天然洞窟里面）吃饭的时候，洞口的岩石突然塌陷下来，压死了一些仆人，结果引起了一场普遍的惊恐，在场的客人都逃掉了。但这时只有谢雅努斯一个人全身跪伏在提贝里乌斯身上，遮盖着他不受落下来的石块的侵害。前来救援他们的士兵到这里来时，发现他正在采取着这样的姿势。这件事更为增加了他在提贝里乌斯眼中的分量，因为提贝里乌斯把他认成是一个公而忘私的人物，故而不管他提出了多么有害的意见，提贝里乌斯对他总是言听计从。

对于日耳曼尼库斯一家人，谢雅努斯开始采取了法官的姿态。他收买了一批歹徒担任控告者的角色，这些人攻讦的主要对象就是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尼禄。尼禄这个年轻人尽管是年轻而谦逊，但他却还是往往表现得不识时务。他的那些急于攫取权力的被释奴隶和食客，则撺掇他要他振作起来并表现出信心。他们说，“这样做正是罗马所希望的，正是军队所期待的，而且那既践踏老年人的耐性而又践踏青年人的驯顺的谢雅努斯是不敢加以反击的！”

（60）在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时，尼禄心里并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他有时却说出未经考虑的、大胆的话来；当这类的话被暗中安置在他身边的奸细们听到，并且被加油加醋地报告上去的时候，他却得不到给自己申辩的机会，因此人们又表现出了另一些形式的顾虑。有的人回避他，有的人向他例行地打过招呼之后就匆忙地躲开，许多人突然中止了和他的任何交谈；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时恰好在那里有谢雅努斯一派的人，他们便站在那里对他加以冷嘲热讽。至于提贝里乌斯，他对尼禄的态度不是哭丧着脸，就是堆着一脸假笑。尼禄这个孩子说话时是有罪，不说话时也是有罪。甚至就是夜间也不安全，因为不管他是醒是睡，还是叹息，这一切一切都由他的妻子 
 

注



 报告给她的母亲里维娅，再由里维娅传到谢雅努斯那里去。谢雅努斯实际上甚至通过许以皇位的手段把尼禄的兄弟杜路苏斯也拉到自己的一面来了，只要杜路苏斯能把他那处境已经岌岌可危的兄弟搞掉就行。品行恶劣的杜路苏斯这样做除了由于贪图权力和兄弟之间常见的不和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他这个生性残忍的人非常忌妒母亲阿格里披娜对尼禄的偏爱。谢雅努斯尽管对杜路苏斯表现得很关心，其实他心里甚至已在盘算着将来用怎样的办法来除掉他了，因为他知道，杜路苏斯的那种轻率鲁莽的性格是特别容易使自己遭到陷害的。

（61）这年年底，又死了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是阿西尼乌斯·阿格里帕 
 

注



 ，一个是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出身于光荣但并非古老的家族，他的一生不曾玷辱这个家族。哈提里乌斯出身于元老家族，他的辩才虽名闻当代，但是后世对他的这种才能却不那样重视。他所以取得演说家的声名，老实讲，与其说是由于在修辞炼字方面下过苦功，毋宁说是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而将演说表现得铿锵有力。 
 

注



 别的人在演说本身方面刻苦钻研，因而在死后反而声誉日隆，哈提里乌斯的演说当时听起来虽然悦耳流畅，但是他一死，这些特点也就无影无踪了。

（62）在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 
 

注



 和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件意想不到的灾害竟而引起了像是大规模战争那样的灾难。这场灾害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一个名叫阿提里乌斯的被释奴隶在费迪纳 
 

注



 修建了一座表演剑斗之用的半圆形剧场。但是他的这座剧场的地基并不坚固，而且上面的木架结构接合得也不结实。原来他搞这个工程并不是因为他太有钱，也不是为了向当地的市民讨好，而是在于贪求不正当的利益。喜好在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被禁止的这种娱乐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拥到这里来。由于剧场离城很近，所以来的人就特别多，这样发生的惨剧便变得更加严重了。里面挤满了人的庞大建筑物向里或是向外倒塌下来，结果把大量观众和站在四周旁观的人摔下来，压到下面了。那些在惨剧刚一发生就立刻被摔死的人倒是摆脱了痛苦的折磨，人们遇到这类的灾祸也只能是这样的命运。更可怜的是那些被砸断了肢体但还没有死亡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妻子或儿女也在那里，但是他们在白天还可以辨认出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夜里他们就只能靠着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尖叫声和呻吟声来分辨了。这个消息使那些不在事故现场的人都赶来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亲戚或父母而痛哭。甚至那些有朋友或亲属因别的什么原因而离开了家的人也感到大吃一惊，因为人们还不知道罹祸的都是哪些人，而这种未能确定受害者的情况使得受惊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63）当人们开始清理倾圮下来的断墙残壁时，四周的人便冲到他们亲人的尸体那里去拥抱它们，和它们亲吻，他们时而甚至发生争吵，因为尸体的面貌已经看不清楚，但是体形和年纪的类似却使人们错认了亲人。在这次惨祸中，负伤残废或是被砸死的有五千人之多。 
 

注



 元老院于是作出决定，在今后，财产在四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以下的人不得举办剑斗比赛，而半圆形剧场不能建筑在坚固程度未经试验过的地基上。阿提里乌斯遭到放逐的处分。最后还应当提到的一点是，在惨祸的第二天，罗马的显赫家族全都打开了大门。他们为所有前来求援的人提供包扎用品和医疗；在那些日子里，罗马的景象尽管十分凄惨，但是还能令人联想到我们祖先的那些做法，他们过去在大规模战役之后，对于负伤者是从不吝惜给以赠赐和照顾的。

（64）在人们对这次灾祸记忆犹新的时候，罗马城又遭到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大火，结果整个凯利乌斯山 
 

注



 被烧光了。人们开始议论说，这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皇帝作出离开罗马的决定的那一天是不吉利的一天，就像在群众中常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样就给偶然发生的事件找到了一个负责者。这时提贝里乌斯按照人们遭到的不同损失发放了恤金，这才算把外面的这些议论制止住。人们对他表示感谢；显贵是在元老院里对他感谢，人民群众的代表则是在外面街道上向他公开表示感谢：因为这次的赠赐是不认人的，也无须亲属的请托，甚至对于那些受到他本人的鼓励而来提出请求的不相识的受害者，他都给了慷慨的赠赐。还有人建议在今后把凯利乌斯山改称为奥古斯都山，因为当着四面八方火焰纷飞的时候，只有一件东西没有受到损伤，那就是在元老尤尼乌斯家中的提贝里乌斯的一座胸像。人们说，“过去克劳狄娅·克温妲 
 

注



 也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我们的祖先曾把她的两次逃脱了火灾厄运的胸像献给了诸神之母的神殿。克劳狄乌斯家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上天特别嘉佑的，因此对于上天表示破格垂顾皇帝的地方是应当特别加以崇敬的。”

（65）在这里说一下下述事件是合适的，那就是，这座山在先前由于上面的橡树很多而被称为“克维尔凯图拉努斯” 
 

注



 ，直到后来才因埃特路里亚的一个名叫凯列斯·维本纳的首领而得名为凯利乌斯山；维本纳由于帮助过罗马而从塔尔克维尼乌斯·普利斯库斯或是从我们的另一位国王手里取得了这个地方作为定居地。作家们在这一点上有种种不同说法。然而在其余的方面却是无可怀疑的：维本纳的人数众多的军队也曾定居在山下的平原地带和罗马广场附近。图司库斯街的名称结果就是从这些移民那里得来的。

（66）但是当贵族们表示的善意和皇帝的慷慨得以减轻因事故而受到的损失的时候，那变得越来越猖獗、越有害的告密者却依旧进行着疯狂活动，丝毫也没有减弱。提贝里乌斯的一个富有的亲戚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 
 

注



 也受到了那个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菲尔的控告，结果阿菲尔使得他的母亲克劳狄娅·普尔克拉也被判了罪。在多年的贫困之后又可耻地挥霍了不久之前获得的赏金 
 

注



 的阿菲尔又准备干新的罪恶勾当了，这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令人吃惊的却是，普布里乌斯·多拉贝拉成了和他一同控告的伙伴。这是一个显贵家族出身的人物，又是伐鲁斯的亲戚，这样一来，他就开始玷辱了他自己的高贵身份和血统。但是，元老院却坚持了自己的主张，决定等待皇帝的裁决，而且也只有这样一个办法可以暂时延缓一下迫在眉睫的恐怖。

（67）这时，提贝里乌斯在康帕尼亚奉献了一些神殿。他曾发布敕令，不许人们打搅他的私生活，并且把军队配置在外面相应的地方，阻挡从陆地上各个城市前来的大群的人们。但是，他还是十分讨厌那些自治市、移民地，以及陆地上的一切，因此他才躲避到卡普利埃岛 
 

注



 上来，这个小岛以三英里宽的一道海峡同苏尔伦提努斯海角 
 

注



 的尽头相对峙。我认为提贝里乌斯选取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它有偏僻这样一个优点。它的四周没有一个海港，有一些临时的碇泊处甚至连小船都几乎无法接近，但哨兵在上面却可以俯瞰所有停船的地点。冬天气候温和，因为山脉 
 

注



 把冷风都挡住了。在夏天，柔和的西风吹到岛上来，这样在大海的环绕下，就成了一个宜人的胜境。它所面临的海湾极其美丽，但后来这一景色由于维苏威火山喷火而改变了。 
 

注





传统记载说，康帕尼亚曾经掌握在希腊殖民者的手里，卡普利埃则被提列波伊斯人 
 

注



 占据着。但是提贝里乌斯住在这里时，卡普利埃岛上有十二座雄伟广大的别庄，每个别庄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注



 提贝里乌斯过去曾是专心于国事的，但是现在却同样热心地沉溺于罪恶的私生活和荒淫无耻的享乐了。提贝里乌斯这时依然是疑心极大而又轻信人言；谢雅努斯甚至在罗马的时候便已习惯于煽动他的这种疑心，现在则进一步加深搅乱他的头脑。谢雅努斯不再掩饰他对阿格里披娜和尼禄的阴谋。紧盯在他们后面寸步不离的士兵们，就像编年史家那样精确地记录了他们的来往信件、他们的会见、他们公开的和秘密的行动。谢雅努斯的那些密探甚至劝他们到日耳曼的军队那里去避难，或者是在广场上人最多的时候，抱住圣奥古斯都的胸像，呼吁元老院和人民的帮助。他们拒绝这样做，但他们仍然被加上了打算这样做的罪名。

（68）在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注



 和西里乌斯·涅尔瓦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开头就遇到了可耻的事件。一位著名的罗马骑士提齐乌斯·撒比努斯就因为跟日耳曼尼库斯是朋友而被拖进了牢狱。原来他始终非常关心死者的未亡人和孩子们，照旧到他们家里去，在公开的场合也陪伴着他们。在过去他们的食客当中，只有这一个人对他们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态度，这种做法便引起了好人的赞赏和坏人的忌恨。他是被四个曾热衷追求过执政官职位和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选中为陷害对象的：这四个人是拉提尼乌斯·拉提亚里斯、波尔奇乌斯·加图、佩提里乌斯·路福斯和玛尔库斯·奥普西乌斯。因为只有通过谢雅努斯，他们才有担任执政官的希望，而只有通过罪恶手段，他们才能讨得谢雅努斯的欢心。他们四个人暗中所做的安排是：由同撒比努斯比较熟识的拉提亚里斯设圈套，其他三人则出头作证；而只有这样做，这次控诉才能站得住脚。因此，拉提亚里斯在同撒比努斯谈话时，先是随便谈了几句，然后就称赞起撒比努斯对朋友的始终如一的品质来，因为撒比努斯和其余的人不同，他在这个家族正得势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但在这个家族背运的时候依旧没有背弃他们；与此同时，拉提亚里斯还带着崇敬的口吻谈到了日耳曼尼库斯，又带着怜悯的口吻谈到了阿格里披娜。撒比努斯就由于那心情悲痛的人惯常具有的弱点，一面哭一面抱怨起来。他越说胆子越大，接着就狠狠地责骂起谢雅努斯来，他责骂他残酷、狂妄、野心勃勃。甚至提贝里乌斯也没有被他饶过，而被视为交流内心深处的不敢表露的思想的这样一些谈话，看起来像是亲密的友谊。此后，撒比努斯自己就主动去和拉提亚里斯交朋友，常常到他家里去，把自己心里的痛苦倾诉给这个看来好像是忠诚的朋友。

（69）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伙伴现在又在考虑用什么办法能使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这些谈话了。因为约会的地点必须是一个僻静的地方。而且，如果他们站在门后面的话，他们也要冒着被人看见、被人听到的危险，或是有偶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的危险。于是这三个元老就钻到天花板和屋顶中间的空隙里面去把耳朵贴到裂口和有空隙的地方。他们这种偷听做法之可耻犹如他们的阴谋之可鄙。就在这个时候，拉提亚里斯在街上找到了撒比努斯。拉提亚里斯借口有刚刚得到的消息要告诉他，就把他拉到他家里去，一直到了他的寝室。在这里，拉提亚里斯把过去和现在所遭到的绝非少数的痛苦重述了一遍，又把新近发生的恐怖事件加了上去。撒比努斯于是就同一个话题接着说了起来，不过说得更加仔细：因为内心的痛苦一旦发泄出来，那就更加难以抑制了。控诉立刻就赶忙着手进行了；在阴谋者写给提贝里乌斯的一封信里，他们陈述了他们安排的这一阴谋的始末以及他们在这当中担任了怎样的可耻角色。这一行动在罗马引起了极大的忧虑和惊恐，人们对他们最亲最近的人都表示了彻底的沉默；人们回避见面，不愿交谈，同样害怕朋友的以及陌生人的耳朵；即使是无声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诸如墙壁和屋顶，也都被人投以怀疑的目光。

（70）但是，在元旦那天在元老院宣读的一封信里， 
 

注



 提贝里乌斯在例行的新年祝福之后，便转到撒比努斯身上来，指控他贿赂过他的几名被释奴隶和阴谋伤害他的性命。这封信以绝不可能被误解的口气要求报复。元老院立刻发布命令进行报复；于是这个命运已被注定的人就被拉去处死。尽管外衣蒙住了他的头，而绞索又套在他的脖子上，然而他还是用尽力量呼喊说：“新年的仪式就是这样，这些就是奉献给谢雅努斯的讨他的欢心的牺牲！”然而不管他向着哪个方向看，不管他的话讲给什么人听，结果看到的却只是四散奔逃和空无一人，人们都逃离了街道和广场。然而却也有人重新走了出来，因为他们想到自己刚才表现的惊恐情绪因而就更加惴惴不安。 
 

注



 “在习惯上禁止讲甚至是一句不吉利的话的日子里，甚至在奉献牺牲和祈祷之际都有给人带上枷锁和绞死犯人的事情发生，那么人们哪一天才能免除被处死的恐惧呢？提贝里乌斯完全是有意招来这种憎恶的：这是一个事先经过周密考虑的、有一定目的的行动，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新当选的高级官吏不会为地牢举行开幕仪式， 
 

注



 就像他们为神殿和祭坛举行开幕仪式那样。”

随后皇帝又写来了一封信：元老院处决了危害国家的这个人，对于这一点他是十分感谢的。他还说他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惊恐，而且他担心他的敌人会搞杀害他的阴谋。不过他并没有指出任何人的名字。毫无疑问，他的这些话指的是阿格里披娜和尼禄。

（71）我并不打算把这一年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我愿意预先谈一谈并且立刻记载下拉提尼乌斯和奥普西乌斯以及其他谋划这件恶事的人的结局，这不仅仅是盖乌斯·恺撒即位以后的事，而且是提贝里乌斯生前的事情。 
 

注



 提贝里乌斯虽然不愿意看到他自己行凶作恶的代理人毁在别人手里，但是他本人对这些人干下的勾当却往往感到厌倦，因此当在这方面又有新手出现的时候，他就除掉那些使他感到讨厌的旧人。但是，对于这类罪行累累的人的惩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提到。

这时阿西尼乌斯·伽路斯（阿格里披娜是他的孩子们的姨母 
 

注



 ）建议皇帝把他所害怕的事情告诉元老院，以便消除这些心事。在提贝里乌斯引以自诩的全部本领当中，他自己最欣赏的是他的作伪的本领；因此要他把他特意藏到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这是他最感恼火的。但是谢雅努斯却使他的心情缓和下来，不过不是因为喜爱伽路斯，而是为了要皇帝在反复考虑之后再作出自己的决定：因为谢雅努斯知道，提贝里乌斯对于问题考虑得很慢，但是他一旦作出决定，那么他那不吉的言语立刻就变成了残酷无情的行动。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优利娅 
 

注



 去世了。由于犯了通奸罪，她曾被她的外祖父奥古斯都判罪，并立即流放到离阿普里亚海岸不远的特利美路斯岛 
 

注



 上去。她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年的亡命生活，靠着奥古斯塔的周济活了下来。奥古斯塔在她的继女一家兴盛时在暗中陷害他们，却又在他们倒霉时故意在世人面前公开对他们表示怜悯。

（72）同年，莱茵河对岸的一个部族弗里喜人 
 

注



 挑起了战争。战争的动机与其说是受不了屈辱之苦，毋宁说是出于贪欲。由于他们国内的资源贫乏，杜路苏斯加给他们的贡赋并不重，这种贡赋只不过是缴纳军用的牛皮。过去任何人都不曾对牛皮的质量或尺寸作过什么特别的规定，后来才有一个名叫欧伦尼乌斯的高级百人团长，指定弗里喜人的领导方面要缴纳一种欧罗克野牛 
 

注



 的皮，作为贡赋的标准。对于任何一个部落来说，这都是一项苛酷的要求，而在日耳曼就更加难以忍受了：因为在那里的森林中虽然有许多巨大的野兽，但驯养的牲畜却都不是很大的。弗里喜人最初失去的只是他们的牲畜，随后他们又失去了土地，最后连他们的妻子儿女也遭到了奴役。他们气愤、抱怨，但是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于是他们便诉诸武力。被派来监收贡物的士兵被逮捕并在绞刑台上被处死。欧伦尼乌斯看到受害的弗里喜人会发起火来而在事先逃到一个叫做佛列乌姆的要塞去，在那里有相当大的一支罗马的和行省的士兵守卫着北海的海岸。

（73）下日耳曼的长官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 
 

注



 听到了这个消息，便把上日耳曼军团的一些小队，还有精锐的辅助步兵部队和骑兵部队都召了来，并且派遣这两支军队同时沿着莱茵河下行到弗里喜人的地区去。在那里，叛变的弗里喜人已经撤走了包围佛列乌姆的军队，而保卫他们自己的财产去了。他于是穿过附近的河口地区修了堤路，架了桥梁，以便利他的大军的通行；但这时人们发现了一个渡口，于是他就下令坎宁尼法提斯人 
 

注



 的骑兵部队，连同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的全部日耳曼步兵去抄敌人的后方。这时已列成战阵的弗里喜人击退了辅助骑兵部队 
 

注



 ，又击退了前去增援的军团骑兵部队 
 

注



 。于是就派出了三个轻武装步兵中队，随后又派出了两个，最后，在间隔不久之后，又把全部辅助骑兵部队 
 

注



 都投入了战斗。如果把这些军队同时投向敌人的话，那么这的确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这样一批一批地派了出去，这不但远远不能使那已经被打败的军队重新坚定起来，反而被卷到仓皇退却的士兵洪流里去了。

于是阿普洛尼乌斯便把第五军团的副帅凯提古斯·拉贝欧统率之下的最后一批辅助军队派了出去。看到自己一方面的紧急情况而感到十分危险的拉贝欧，把使节派出去迫切要求增援大批正规军队。第五军团的士兵冲到其他军队的前面去，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打退了敌人，这就挽救了那因负伤而已经筋疲力尽的步兵中队和骑兵中队。罗马统帅并没有报复的意思；他也没有掩埋自己方面的阵亡者，尽管许多著名的军团将领、指挥官和百人团长都阵亡了。不久之后，从逃跑的人们那里听说，一直坚持斗争到第二天的九百名罗马士兵，在所谓巴杜痕那树林 
 

注



 里被杀害了。同时另一支四百人的队伍占领了曾在我们军队中服役的一个叫克鲁普托里克斯的士兵的别墅，但是后来却由于害怕被出卖而相互杀死了。

（74）由于这些行动，弗里喜人在日耳曼取得了荣誉。提贝里乌斯不但没有委派任何人去领导战争，反而把我方遭受损失的消息给封锁了。

元老院这时也正在为着另一些更加迫切的事情焦虑着，而没有注意到在帝国边境那里受到国耻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感到内心的惊恐，人们正在企图用阿谀谄媚的办法来摆脱这种恐怖情绪。虽然他们正在集会讨论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他们却决定为仁慈和友谊修建祭坛，而且在友谊祭坛的每一面有恺撒和谢雅努斯的像；他们还不断地请求这两个人保证自己和他们见面。但是，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肯来到罗马或是来到罗马的附近：他们认为离开他们的小岛并且站在康帕尼亚离岛最近的海岸上望一望已经足够了。元老和骑士以及大批的人民群众都来到康帕尼亚，急不可待地想见到谢雅努斯。

现在要想接近谢雅努斯是更加困难了。只有通过阴谋和参加他的罪恶勾当的办法才能见到他。十分明显，在看到人们这样公然地表示出来的令人作呕的奴才相的时候，他的横傲情绪大大地增长起来了。在罗马，大家已经习惯于看到人们来来往往地进行活动，城市的规模使大家无法知道人们熙熙攘攘地都在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在康帕尼亚那里，他们却乱糟糟地拥挤在陆地上或是海岸上，不分昼夜地侍奉谢雅努斯的门卫的神气十足的恩人面孔或是忍受他们的横傲态度。最后，他们连这样一个特权也被取消了，于是他们就回到了首都罗马。那些没有听到他的一句好话或是没有看到他的好脸色的人害怕得战栗起来，还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了不祥的友谊，心里竟然错误地欢喜了一番，但他们没有料到这种友谊不久便引起了致命的后果。

（75）此外，提贝里乌斯本人还把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嫁给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 
 

注



 他并且命令在罗马举行婚礼。他所选择的这个多米提乌斯不仅出身古老的名门，而且和恺撒们有血统关系。因为屋大维娅是他的外祖母，而由于屋大维娅，奥古斯都就成了他的外舅祖父。





[1]
 参见本书第1卷，第24章；第3卷，第72章。



[2]
 埃特路里亚的十二个城市之一，在卡西亚大道（via Cassia）旁，现在叫波尔塞那（Bolsena）。



[3]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4章。从那时起他被提升为埃及的长官（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7卷，第19章），而他那被过继给一个叫埃里乌斯的人的儿子则成了唯一的近卫军长官。



[4]
 原名玛尔库斯·伽维乌斯；“阿披奇乌斯”是他的外号。阿披奇乌斯是古时最讲究饮食的人，他被奉为罗马厨师的祖师爷。塞内加说：“在那座哲学教师被放逐的城市里，这个以烹饪为业的人通过他的烹饪技巧使当时的风尚堕落了。”长时期的挥霍和大吃大喝使他陷在很深的债务里，最后只能自杀。一部据说是他写的讲烹饪的书Coelii Apicii de re coquinaria
 实际上是孔莫都斯以后才出现的。



[5]
 谢雅努斯当是被玩弄的对象。



[6]
 作者的意思是说，从本书后面可以看到谢雅努斯当权之后的有害后果，但另一方面在谢雅努斯被处死后，皇帝的猜忌心更重了，从而无端受害的人也就更多了。



[7]
 三个中队在罗马，其他的中队驻守在罗马附近的城市（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49章）。



[8]
 这时共有九个中队，每一中队由一个将领率领，人数是一千人并且有补充的骑兵队（cohortes miliariae equitatae）。从公元41年，他们把克劳狄乌斯拥戴为皇帝。到公元306年他们宣布玛克森提乌斯为皇帝为止，皇帝的立废大权一直在他们手里。六年之后，在穆尔维乌斯桥上几乎被康司坦丁消灭的近卫军被解散，而在城东不远的军营也被摧毁了。



[9]
 皇帝家族中的男子除提贝里乌斯本人之外，有（1）杜路苏斯（iuvenis filius）；（2）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尼禄·杜路苏斯（nepotes adulti）和十一岁的年幼的卡里古拉；（3）杜路苏斯的孪生儿子：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约四岁）。



[10]
 这是说，不可能连续进行谋杀行动，否则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1]
 或称里维拉。她是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的孙女，又是杜路苏斯的表姊妹和妻子。



[12]
 参见本书第1卷，第47章；第3卷，第47章；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38章。



[13]
 这里所写的是从公元115年图拉真当政时期帝国扩大到波斯湾和两年之后哈德里亚努斯当政时期的后退之间的事情。从奥古斯都以来，主要的兼并是玛乌列塔尼亚（公元40年），不列颠（公元43年），达奇亚（公元101—106年），阿拉伯·佩特莱亚（公元105年），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114年）。



[14]
 现在的佛列优斯（Fréjus）。



[15]
 它们是公元前19年被阿格里帕征服的。



[16]
 努米地亚的优巴一世的儿子，继塔普苏斯之后他被带到罗马并在这里受教育。他娶了安托尼乌斯和克利欧帕特拉的一个女儿，以博学闻名，普利尼和阿提纳乌斯等作家都多次引用过他的作品。



[17]
 一个军团是常备的，但是由于对塔克法里那斯的战争，西班牙第九军团从潘诺尼亚调到了这里（参见本书第3卷，第9章）。



[18]
 高加索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小王国。阿尔巴尼亚临里海，伊伯利亚和黑海之间则隔着科尔齐斯。



[19]
 参见本书第2卷，第64—67章；第3卷，第38章以次。



[20]
 虽不如近卫军步兵中队著名，但是番号却和近卫步兵中队相接（第10，11，12），还有第四个城市步兵中队驻留在里昂（参见本书第3卷，第41章；《历史》，第1卷，第64章），随后更有所增加。



[21]
 公元前90—前89年内战结束时罗马公民权扩大之前，拥有“拉丁权”的城市。



[22]
 指意大利本土的移民地。因此奥托把近卫军称为Italiae alumni et Romana vere inventus（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84章）。但这种限制不久就被突破，最后到谢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时期，他们便从军团士兵中来选拔了。



[23]
 这就是说，皇帝避免在自己的宫寝里（in camera）审问通常是政治的并涉及重要犯人的案件，这种案件应当正式交付元老院来审理，因为元老院是审理罪犯的高等法庭。



[24]
 其实进入帝国时期以后，执政官只是形式上的，早已没有实权了。



[25]
 这里指fiscus（这个词到克劳狄乌斯时期才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国库”的意义）和司库官或财务代理官（procurator）。



[26]
 海上风暴会影响从阿非利加运粮到罗马来的船只。



[27]
 即玛尔斯广场上的大剧场（theatrum magni），这是罗马的第一座石造剧场，正式建成于公元前52年，但在这三年之前已开始使用。关于胸像的事，参见本书第3卷，第72章。



[28]
 谢雅努斯的女儿嫁给克劳狄乌斯的儿子（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和附注）。



[29]
 这里是说泄露给他的妻子的情夫谢雅努斯。



[30]
 执政官本应当坐在高级长官专用的象牙座椅上。



[31]
 这时提贝里乌斯六十五岁，他的母亲八十岁（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



[32]
 这里指两个最大的，卡里古拉因年纪太小而未来。



[33]
 阿图斯·克劳苏斯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萨比努斯·列吉连西斯的萨比尼的名字。根据传统的说法，他是公元前495年的执政官和贵族的克劳狄乌斯族的建立者。参见本书第11卷，第24章；第12卷，第25章。关于他的传统历史可参阅李维：第2卷，第16、21、23章等。



[34]
 指杜路苏斯。



[35]
 在阿皮卡塔的丈夫和孩子被处死之后，她就在自杀之前把这件事书面报告了提贝里乌斯（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11章）。



[36]
 里维娅·杜路西拉最初是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的妻子，后来又是奥古斯都的妻子。她和前者生了提贝里乌斯和老杜路苏斯。关于她和阿格里披娜的敌对关系，参见本书第1卷，第33章和第2卷，第43章。



[37]
 这里如以原文的haec为阴性，则应指里维娅，而aviae指奥古斯塔，即里维娅的祖母。本书便采用这样的理解。法译者Burnoff用il，这就是指谢雅努斯了。



[38]
 大奇比拉（Cibyra Magna）在大普里吉亚（Phrygia Magna）的南端，为生铁贸易的中心。



[39]
 现在的沃提札（Votizza），临科林斯湾。



[40]
 参见本书第2卷，第30章；第4卷，第28—30章。



[41]
 公元前25年以来分为巴伊提卡和路西塔尼亚。这里指前者，它是元老院的一个行省。



[42]
 公元前8年的优利乌斯反暴行法（lex Iulia de vi publica）禁止对向皇帝求助的罗马公民施加笞打、拷问、监禁或死刑，否则便要受到被断绝火与水的处分。流放的岛可以自由选择，但要离大陆五十英里（只有四个岛是例外）。因此，流放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去在这时是一种加重的处分，但后来这种流放方式就成为正常情况了。



[43]
 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



[44]
 参见本书第6卷，第27章。荷拉提乌斯：《诗歌集》，I，26；III，17；《书信集》，I，14、6。



[45]
 或称近邻同盟会。指住在神殿附近的各族为保卫神殿而结成的同盟，每年开会两次。



[46]
 公元前88年。当时许多圣堂（至少其中有另一座埃司库拉披乌斯神殿）在大屠杀时期全部被毁。



[47]
 康帕尼亚的业余的笑剧，即所谓阿提拉戏（fabulae Atellanae）具有固定的角色和乡间的布景。它是在汉尼拔战争之后才被介绍到罗马来的，而经过文学上的加工后就由职业的演员来表演了。在帝国初期，这种戏作为余兴（exodia）十分流行。戏里常常十分露骨地讽刺当代皇帝的缺点，如提贝里乌斯在卡普利埃的暴饮暴食的行为、尼禄的杀害生母、伽尔巴的贪欲和多米提安的离婚等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45章；《尼禄传》，第39章；《伽尔巴传》，第13章；《多米提安传》，第10章）。



[48]
 从公元前6年到公元2年路奇乌斯·恺撒去世的时候。



[49]
 原文sensorium funus，也可以说是国葬（publicum funus）。



[50]
 这里指皇帝私人事务（res privata）的代理人，即财务代理官。



[51]
 参见本书第3卷，第66章以次。



[52]
 参见本书第3卷，第58章注。



[53]
 罗马的正式婚姻主要有三种：（1）男女二人同居已有一年时间者称时效式（usus）；（2）视婚姻为一种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者称买卖式（coemptio）；（3）最古老的、也是最主要的一种，即此处所说的“麦饼式”或“共食式”（confarreatio），这个名称即从麦饼（panis farreus）而来。举行婚式时须有证人至少十名在场，新婚夫妇必须在人祭司和朱庇特祭司面前食用供神的麦饼。



[54]
 里普西乌斯版本在这里标明有脱漏的地方。



[55]
 在1月3日；在元旦则是vota pro incolumitate rei publicae，这是为着共和国的安全而发愿的。



[56]
 公元14年他是上日耳曼的行政长官身份的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参见本书第1卷，第31章）；公元21年他击败了撒克罗维尔（参见本书第3卷，第42章以次）。关于他在公元15年所取得的凯旋的勋记和这一荣誉的性质,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注。



[57]
 参见本书第3卷，第43章。



[58]
 提贝里乌斯这里用了过去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 的这样一个提法：执政官应注意使共和国不致受到任何损害（viderent consules ne quid detrimenti res publica caperet）。元老院曾利用这种提法先后对付过盖乌斯·格拉古、卡提里那等人。在危机时期，这种决定授予执政官以类似独裁官的权力，又类似今天的宣布非常状态。



[59]
 按照一般的规定（虽然也有例外），在定罪之前自杀的人本来可以保全自己的财产（参见本书第6卷，第29章）。



[60]
 他是著名的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科尔维努斯的儿子，又是奥维狄乌斯的保护人，在财富方面和慷慨的作风方面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5章，第109行；第7章，第95行）。在《编年史》中，他的性格仍然是可疑的（参见本书第2卷，第32章；特别是第5卷，第3章；第6卷，第5章）。



[61]
 参见本书第2卷，第34章。



[62]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注。



[63]
 即福利乌斯·卡米路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52章），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参见本书第3卷，第21章）和尤尼乌斯·布莱苏斯（参见本书第3卷，第72章）。



[64]
 看来他是在前一年继承了他的父亲的王位的，并一直统治到公元40年。在这一年里他被召到罗马，被他的表兄弟卡里古拉处死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6章）。



[65]
 在费赞（Fezzan），参见本书第3卷，第74章。



[66]
 到潘诺尼亚去（参见本书第3卷，第9章；参见第4卷，第5章注）。



[67]
 玛乌列塔尼亚边界撤尔达伊（今天的布日伊〔Bougie〕）附近的图布苏克图（今天的提克拉特〔Tiklat〕）。



[68]
 参见本书第2卷，第52章注。



[69]
 今天的奥玛尔（Aumale）。



[70]
 凯旋的托迦袍：袍为紫色，上缀以金星。在托勒米的硬币的背面上有一只象牙权标和座椅，这些当然也是礼物（参见李维：第30卷，第15章；第42卷，第14章）。



[71]
 “这里所指的是大所有主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大牧场（saltus）上拥有的武装的骑马的牧民队伍（Pastores）。早在卡提里那时代，这些牧民队伍就十分出名（参见撒路斯提乌斯：《卡提里那的阴谋》，第46章）。在提贝里乌斯时期，在南部意大利专门设置了一名财务官来对付他们的各种越轨行动，特别是当着他们沿着从低地通向高地牧场的牧道（Calles）移动的时候”（培拉姆）。



[72]
 关于意大利的偏僻的财务官“行省”，可参阅尼佩尔第（Nipperdey）或福尔诺（Furneaux）的作品。里普西乌斯（Lipsius）认为 calles应作 Cales（蒙森同意此说），他们假定是，康帕尼亚的这第一个拉丁移民地卡列司（Cales）（今天的卡尔维）起初颇为重要，以致被认为是从半岛的一边到另一边海岸的财务官管区的大本营所在地，这样就把卡拉布里亚的城市布伦地西乌姆也包括进来了。



[73]
 关于父亲，参见本卷第13章；关于儿子，参见本卷后面第36章。



[74]
 从巴伊提卡（这是他父亲的行省），时间则是在撒克罗维尔发动叛乱的时候。



[75]
 参见本书第1卷，第27章注。



[76]
 日耳曼尼库斯的副帅，参见本书第2卷，第20章。



[77]
 指Tullianum地牢，撒路斯提乌斯曾经描写过这个地牢（参见《卡提里那的阴谋》，第55章），它现时还存在。



[78]
 这里指塔尔培亚岩石，参见本书第2卷，第32章；第6卷，第19章。



[79]
 即所谓 poena cullei；犯杀父之罪的人要同一只狗，一只公鸡，一条毒蛇和一只猿猴一道被装在一个袋子里，然后被投到海里去；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8章，第214行和西塞罗：《为罗司奇乌斯·科美都斯辩护的演说》，第70章。



[80]
 即玛尔库斯·司克里波尼乌斯·里波·杜路苏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27章以次。



[81]
 即在笞打之后枭首，这种惩罚以棍束（fasces）和斧头（secures）作为标志。执政官的权标就是棍束中间的斧头。



[82]
 参见本书第3卷，第68章注；多奴撒岛如果即是司提诺撒岛（Stenosa）的话，那么它就位于纳克索斯以东。



[83]
 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是科尔布罗的异父兄弟；他娶了奥维狄乌斯的第三个妻子的一个女儿为妻；在克劳狄乌斯时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告密者（参见本书第11卷，第5章）；公元58年通过塞内加之手而被放逐到巴列亚尔群岛（参见本书第13卷，第42章以次）。



[84]
 参见本书第2卷，第27章。



[85]
 但是后来在多米提安的当政时期，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2章；苏埃托尼乌斯：《多米提安传》，第10章。



[86]
 一部奥古斯都的历史的作者。塞内加的《对玛尔奇娅的慰词》（为了丧子）是写给他的女儿的。



[87]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布鲁图斯传》，第44章），把死去的卡西乌斯称为最后的一名罗马人的正是布鲁图斯本人。



[88]
 这次审讯是由皇帝本人主持，在元老院进行的。



[89]
 斯奇比奥是庞培的岳父，阿弗拉尼乌斯则是他的副帅。斯奇比奥是自杀的，阿弗拉尼乌斯是在公元前46年塔普苏斯惨败之后被追击和被俘之后死的。



[90]
 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公元前70—前4年）。他所著的历史从公元前60年的三头时期开始。



[91]
 他先后追随过卡西乌斯、安托尼乌斯和奥古斯都。



[92]
 对于加图·乌提肯西斯的一篇颂词（已佚），恺撒在两卷的 Alnticatones里曾对这篇颂词进行了答辩（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恺撒传》，第56章）。



[93]
 玛尔库斯·福利乌斯·比巴库路斯的著作的很少的残篇（主要保存在苏埃托尼乌斯的著作里）可以参看巴伊伦斯：《罗马诗人残篇》（Fragmenta Poetarum Romanorum
 ）第317页以次。



[94]
 （恺撒指出）瓦列里乌斯·卡图路斯由于写了关于玛木尔拉（Mamurra）的诗（参见卡图路斯，第57章）而使自己的名字蒙受永久的污点；不过当他谢罪时，恺撒就在当天请这位诗人吃饭，并且继续对卡图路斯的父亲采取友好的态度（苏埃托尼乌斯：《恺撒传》，第73章）。



[95]
 只是以删节后的形式发表的。在老塞内加的著作中保存了一个片断。



[96]
 在有历史记载的时期里通常每年4月在阿尔巴山上举行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从古时拉提乌姆各部落的一个联合节日演变下来的。罗马主要高级长官都参加这个节日，这时他们只把一位临时的荣誉市长留在罗马城内执行任务。



[97]
 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关于市长这一职位，参见本书第6卷，第11章。



[98]
 参见本书第6卷，第19章；有一两个证据证明撒尔维亚努斯也是西班牙人。



[99]
 在小普里吉亚。公元前74—前73年，对它的围攻以米特利达特斯的惨败告终。参见普鲁塔克：《路库鲁斯传》，第9—11章。



[100]
 这里指小维比乌斯·谢列努斯。



[101]
 参见本卷第28章以次。



[102]
 参见本卷第15章。这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修建生祠的举动，其目的不外是谄媚当权者。



[103]
 参见本书第3卷，第63章注。这座神殿建成于公元前29年，并且被提贝里乌斯举例认为是在行省开始皇帝崇拜的一个标志。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52章；狄奥·卡西乌斯：第51卷，第20章；波瓦谢（Boissier）：《罗马的宗教》（Religion Romaine
 ），第1卷，第129页以次。



[104]
 按照提贝里乌斯的看法，只有人类的亲切的怀念才真正是不朽的，因此为被憎恨的皇帝所建立的神殿并不是一个活着的神的殿堂，而只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比较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第22卷，第11章，第7节）。



[105]
 从当时的一两个铭文来看，他对这一点实际上也不是始终十分坚持的。



[106]
 罗马的酒神，即巴库斯。



[107]
 他原来是萨比尼人部落的地方神。这个部落并入罗马之后，他和朱庇特、玛尔斯并列为罗马的国家神。



[108]
 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注。



[109]
 即优利娅（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注）。



[110]
 这里指骑士出身的元老，如迈凯纳斯、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参见本书第3卷，第30章）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物。



[111]
 奥古斯都的亲密的朋友，在阿克提乌姆一役之后曾代表他到安托尼乌斯和克利欧帕特拉那里去（参见普鲁塔克：《安托尼乌斯传》，第77—79章）；优维纳尔在《讽刺诗》中把他和迈凯纳斯相提并论（第7章，第94行），但荷拉提乌斯却把他和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相提并论。



[112]
 把文件从罗马送出去的是speculatores，这是近卫军的一支特殊的骑兵队伍，而且是在谢雅努斯的直接控制之下的。



[113]
 纳尔波的演说家。



[114]
 这个人是本年度的执政官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的弟弟；他是一个讽刺短诗的作者，也许还是一个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8章）。后来他曾统率过下日耳曼的军团（参见本书第6卷，第30章）；卡里古拉当政时期曾因谋叛被诛（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22章；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9章）。



[115]
 关于优利乌斯法所规定的惩罚，参见本书第2卷，第50章及注。这里所说的放逐包括没收罪犯的财产并剥夺他的公民权。



[116]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注。



[117]
 尼顿河上游边界地区的一座神殿，美塞涅和拉科尼亚两地的人都崇奉它；依照传统的说法，引起第一次美塞涅战争的争吵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118]
 指马其顿的菲利浦二世。



[119]
 公元前337年，继凯罗尼亚之后进攻拉科尼亚的时候。



[120]
 马其顿国王安提戈努斯·多松（公元前229—前220年当政）。这一决定应当是他在塞拉西亚（Sellasia）战败斯巴达的克列欧美尼斯三世（公元前222年）之后作出的。



[121]
 路奇乌斯·穆米乌斯。



[122]
 以五百八十四票对十六票的多数，赠赐的条款（公元前135年）保存下来了。



[123]
 这是由于塞盖斯塔（Segesta）和埃律克斯（在西西里西北部）同特洛伊、埃涅阿斯和优利乌斯家族之间的关系。但真正的修复看来却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由罗马人民的国库出钱”（ex aerario populi Romani）进行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5章）。



[124]
 今天的法国马赛。



[125]
 参见本书第1卷，第27章注和本卷第29章。



[126]
 即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皇帝尼禄的祖父。



[127]
 即屋大维（奥古斯都）。



[128]
 公元前48年夏天，在这一决定性的战役中，恺撒打败了庞培。



[129]
 安托尼娅两姊妹是三头之一的安托尼乌斯和奥古斯都的姊妹屋大维娅二人所生的。但是作者在这里以及在本书第12卷第64章的叙述都不正确，因为嫁给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的是大安托尼娅，而嫁给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的才是小安托尼娅。



[130]
 他是安托尼乌斯和福尔维娅的儿子；但他是由继母屋大维娅在罗马抚养大的；公元前2年被处死。



[131]
 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注。



[132]
 在北方，安敦（参见本书第3卷，第43章注）是一座拉丁大学；在南方，马赛则是一座希腊大学，其名声足以与雅典的大学比美。



[133]
 指半岛的东部和北部。特尔美斯部落的首都特尔美斯是今天的提耶尔美斯（Tiermes），在乌尔比昂山（Sierra de Urbión）的杜埃罗河（Duero）河源附近。



[134]
 尼禄的情妇和妻子波培娅的外祖父（参见本书第1卷，第80章；第2卷，第10章和第6卷，第39章）。



[135]
 皇帝的行省，大约相当于旧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136]
 在莱茵河一带征募的四五个辅助步兵中队中的一个。



[137]
 作者的这一名句 Nox aliis in audaciam，aliis ad formidinem opportuna，形象地传达了混战中人们的不同心理状态。



[138]
 她是奥古斯都的侄孙女，先前她是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的妻子。



[139]
 他是以奥古斯都祭司团（sodalium Augustalium）的成员的身份向奥古斯都奉献牺牲的（参见本书第1卷，第54章）。



[140]
 参见本卷第19章。



[141]
 苏埃托尼乌斯把这句话译为：Si non dominaris，inquit，filiola，iniuriam te accipere existimas? （《提贝里乌斯传》，第53章。）现在流传的希腊原文，显然是16世纪时从拉丁文重新译回去的。



[142]
 “在我有幸认识的所有演说家当中，多米提乌斯·阿菲尔是远为突出的一个人物。我看到他时他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但他每天都要失去一些他过去获得的声望。……这样就使得有人不怀好意地指出，他与其说是结束，毋宁说是在衰退。”（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2卷，第11章，第3节。）



[143]
 根据蒙森（Mommsen）的计算，这时她的年龄是四十左右。



[144]
 关于这一回忆录，在其他地方只有一处提到了它，即普利尼的《自然史》，第8卷，第8章，第46节；普利尼提到这一回忆录是为了证实有关尼禄的出生的一个说法。



[145]
 参见本卷第15章。



[146]
 对佩尔谢乌斯的战争，即所谓马其顿战争结束于公元前168年的披德纳一役。



[147]
 培尔伽门的埃乌美尼斯二世的私生子阿里斯托尼库斯的起义是被玛尔库斯·培尔佩那和玛尔库斯·阿克维里乌斯镇压下去的（公元前130—前129年）。



[148]
 这里所指的大概是本都的米特利达特斯、帕尔纳凯斯和帕尔提亚的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国王。



[149]
 在吕地亚；今天土耳其的厄代米什附近。



[150]
 在卡里亚；今天的阿伊登。



[151]
 在普里吉亚；今天的拉塔基亚。



[152]
 不是西皮路斯河上的玛格涅西亚（参见本书第2卷，第47章），而是迈安德罗斯河上的玛格涅西亚（参见本书第3卷，第62章）；其地在吕地亚，今天的玛格尼撒（Magnisa）。



[153]
 伊利昂即特洛伊。



[154]
 约维（Jove），即朱庇特。



[155]
 对叙利亚的安提奥库斯三世的战争（公元前191—前188年）。



[156]
 公元前90—前87年间的同盟战争，即意大利本土诸同盟市为争取罗马公民权而进行的战争。



[157]
 担任监察官的大加图，即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他和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佛拉库斯是公元前195年度的执政官。



[158]
 这里奉献的就是奥古斯都去世时住的那座房屋（参见狄奥·卡西乌斯: 第56卷，第46章）。



[159]
 他是未来的皇帝涅尔瓦的祖父；关于他的死亡，参见本书第6卷，第26章。



[160]
 参见本书第2卷，第59章注。



[161]
 奥维狄乌斯的朋友，奥维狄乌斯曾有两封信是写给他的。他后来由于得罪了谢雅努斯而丧命（参见本书第6卷，第10章）。



[162]
 作者对此事的态度可参见本书第6卷，第20—22章。



[163]
 今日意大利的特腊契纳湾。



[164]
 今天的丰迪。斯特拉波注意到这个地区的巨大洞穴提供了宽阔而奢华的住所（第5卷，第3章）。这个别墅的名称（Spelunca，洞窟的意思）目前还保存在斯培尔隆迦（Sperlonga）这个名称上面。



[165]
 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由于在本书第6卷第27章里提到她时作者并没有谴责的口气，所以尼佩尔第善意地认为她所泄露出去的话是丝毫没有恶意的。



[166]
 两年之前的执政官（参见本卷第34章）。这里提到他的家族是指他的两位著名的祖父辈人物：玛尔库斯·阿格里帕，出身微贱；阿西尼乌斯·波里欧，出身也并非显贵。



[167]
 “当代最著名的演说家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的快速讲话，我认为是正常的人所不取的。他从来不犹豫，从来不中断，他只开始一次，停下来也只一次”（参见塞内加：《书信集》，第40章）。大塞内加和吉罗美表示过和这相似的看法。



[168]
 即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斯·福路吉；人们认为，这是小披索在被过继以后所采用的名字（但是保留了旧姓，即cognomen），荷拉提乌斯的《诗学》就是呈献给他的。



[169]
 路奇乌斯（原为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参见本书第3卷，第17章注）。



[170]
 离罗马大约五英里的城市，今卡斯提尔·吉犹比列欧（Castel Giubileo）。原来是萨比尼人的一座城市，后来败落成一个小村子了（Sabiis desertior atque/Fidenis vicus，荷拉提乌斯：《书信集》，第1卷，第11章，第7节）。



[171]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提贝里乌斯传》，第40章），死亡人数在两万以上，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的。



[172]
 这是罗马在公元前10年的被奥古斯都分成的十四个市区中的第二个市区（Coelimontium）。



[173]
 她大概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的孙女，也可能是一位维司塔贞女。在奥维狄乌斯的《岁时记》（Fasti）里（第4卷，第247行以次），用一百行诗来记述公元前204年诸神之母从佩西努斯到达时证实了她的贞节的奇迹。



[174]
 本章是这个名称的唯一依据。关于这座山和图司库斯街（vicus Tuscus）（在卡庇托里努斯山和帕拉提努斯山之间）的错综复杂的传说可以参见尼佩尔第的著作。唯一的另一个稍有参考价值的说法是克劳狄乌斯的一个说法，参见他在论述高卢人的荣誉权（ius honorum）时所发表的演说的片段。



[175]
 奥古斯都的一位不幸的统帅伐鲁斯的儿子，曾一度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订婚。关于他母亲同皇室的关系，参见本卷第52章。



[176]
 这里指控告者依法取得的赏金（参见本卷第20章）。考古学家发现了他的一个比较正当的生财之道，这就是他的大砖厂。手工业和农业被视为具有同等的地位，因此元老是可以经营的。砖厂后来成了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的母亲的财产。



[177]
 今天的卡普里岛。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用伊司奇亚（Ischia）从那不勒斯换来了这个岛，从此它就成了皇帝的私产（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92章；狄奥·卡西乌斯，第52卷，第43章）。



[178]
 今天的索伦托。



[179]
 是指对岸大陆上的山脉。



[180]
 指公元79年的那次大喷火，在这次喷火时庞培城和赫尔库拉涅乌姆城全部毁灭。



[181]
 阿卡尔纳尼亚沿岸海上埃奇纳狄斯群岛（Echinades）上的居民。味吉尔在《埃涅阿斯》第7卷第735行中曾顺便提到了这个传说。



[182]
 里普西乌斯认为，这十二座别庄大概是依照十二神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一座别庄的名称肯定叫做约维斯别庄（villa Iovis，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65章）。



[183]
 阿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可能是盖乌斯·西拉努斯的儿子，后来则是美撒里娜的继父（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14章）。他的死亡（公元42年，参见本书第11卷，第29章）是克劳狄乌斯统治初期的丑闻之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37章）。



[184]
 参见本卷第17章注。



[185]
 因为他们恐怕被人发觉有害怕的表现，从而被认为是有罪的。



[186]
 即第一次处死人。



[187]
 关于拉提尼乌斯·拉提亚里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4章；关于加图，从佛隆提努斯那里我们知道，在公元38年，他做过一个月的司水官（curator aquarum），他的任期很短，原因只能从不利的方面去推测了。



[188]
 她和提贝里乌斯的第一个妻子维普撒尼娅是同母姊妹。维普撒尼娅同提贝里乌斯离婚之后就嫁给了伽路斯（参见本书第1卷，第12章）。



[189]
 她是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阿格里帕和老优利娅的女儿，因此是阿格里披娜的姊妹。由于和戴奇姆斯·西拉努斯的阴谋而被放逐的事情（参见本书第3卷，第24章），是和奥维狄乌斯的放逐同时发生的。



[190]
 今天的亚得里亚海上的特里米提岛（Tremiti）。



[191]
 北海沿岸的一个民族，他们在卡乌奇人的西面，住在沮伊德湖和艾姆斯（弗里斯兰）之间。自从公元前12年他们降服于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以来，他们对罗马一直是忠诚的。



[192]
 一种在欧洲已经绝种的野牛。这种野牛在立陶宛一直存在到16世纪。



[193]
 参见本书第1卷，第56章；第3卷，第21章。



[194]
 坎宁尼法提斯人住在北荷兰的坎尼玛尔（Kennemar）地区（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15章）。



[195]
 即坎宁尼法提斯的骑兵部队（ala C）。



[196]
 军团的正规骑兵队伍。阿普洛尼乌斯统率的下日耳曼的四个军团每个军团都有每支各由三十人组成的四个骑兵小队。



[197]
 坎宁尼法提斯人的骑兵部队只是这全部辅助骑兵部队的一部分。



[198]
 根据格林（Grimm）的说法，这可能是一位女战神的名字。



[199]
 他和小阿格里披娜生了皇帝尼禄，而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尼禄传》，第5章），“在他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是可鄙的”。关于他同皇族的关系，参见本卷第44章。



第五卷




（残 篇）


（1）在路贝里乌斯和富斐乌斯（两个人都姓盖米努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优利娅·奥古斯塔以极高的年龄去世了。 
 

注



 她出身于克劳狄乌斯家族，并且又被过继到里维乌斯和优利乌斯家族中去， 
 

注



 所以论起她的身世来，在罗马可以说是无比高贵的了。同她第一次结婚的是提贝里乌斯·尼禄 
 

注



 ，并且她只为他生过孩子；提贝里乌斯·尼禄在佩路西亚战争 
 

注



 时亡命外出，到塞克斯图斯·彭佩乌斯和三头之间缔结和约 
 

注



 的时候才返回罗马。后来奥古斯都为她的美丽所惑，就把她从她的丈夫手里夺了过来。人们很难相信她本人对这件事抱有反对的态度，而且奥古斯都迫不及待到这样的程度，甚至不等她分娩，还在她怀孕的时候，就把她接到自己家里来了。但是她和奥古斯都结婚后就没有再生育。不过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的结婚却使她本人和奥古斯都有了血统上的联系， 
 

注



 因为这样一来，她和奥古斯都就有了共同的重孙。在家庭生活方面，她谨守古老的习惯，不过她的柔媚却超过了旧式妇女所容许的程度。她虽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却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不管是她丈夫耍的手腕，还是她的儿子的不诚实，都瞒不过她。她的葬仪是朴素的，她的遗嘱在她死后长时期没有执行。举行葬仪时在讲坛上为死者致赞词的是她的重孙盖乌斯·恺撒。他不久就做了皇帝。

（2）但提贝里乌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享乐生活方式，他写了一封信，借口有重要事务而为自己之不参加母亲的葬仪辩护。此外，他还作出谦逊的姿态，取消了元老院决定给予奥古斯塔的过多的哀荣。他认可的只是元老院的极少的一些决定，另外他还作了这样一项规定，元老院不应当把她列为神明， 
 

注



 而且他说这原是奥古斯塔本人的意旨。在同一封信里，他攻击了“女人的友谊”。在这里他间接地指责了执政官富斐乌斯，因为富斐乌斯就是仰仗着奥古斯塔的力量才被提拔起来的。富斐乌斯除了很有办法吸引女人之外，他还很喜欢诙谐，常常用尖酸刻薄的玩笑话嘲弄提贝里乌斯，这些玩笑话为那些权要人物久久不能忘怀。

（3）不管怎样，从现在起就开始了严酷而残暴的专制统治时期。原来奥古斯塔在世的时候，人们还有一个庇护所，因为提贝里乌斯对自己的母亲是非常敬重的，谢雅努斯也不敢冒犯她的母亲的威信。但是现在，他们就好像摆脱了约束似的，可以放手为所欲为了。一封斥责阿格里披娜和尼禄的信被送到罗马；这封信在奥古斯塔死后不久就公开宣读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封信早就送了出来，不过是被老太后给扣下罢了。

信里的措辞有意讲得十分严厉。不过皇帝加到他的孙子身上的罪名并不是武装叛乱，也不是阴谋发动政变，而是说他的孙子道德堕落，搞同性恋爱。对于他的儿媳，他不敢捏造这样的罪名，但是却斥责了她的倔强的言辞和顽固的脾气；元老们听到这信之后大为吃惊，默不作声。最后才有一些根本不知诚实为何物的人（要知道，国家的灾难总是会给一些野心家造成晋身之阶的）要求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科塔·美撒里努斯是第一个自告奋勇提出这种残暴建议的人。但是这在其他显要元老，特别是在高级官吏中间，却引起了很大的惊恐。因为提贝里乌斯尽管进行了野蛮的责骂，他的真正意图何在却是人们摸不清楚的。

（4）在元老院里有一个名叫尤尼乌斯·路斯提库斯的元老，这个人曾被提贝里乌斯选拔出来担任修纂议事录的工作， 
 

注



 因此大家认为他知道皇帝的一些内心活动。路斯提库斯先前从来未表现出自己的勇气，但是现在可以说是命该如此吧，或者由于害怕难以捉摸的危险而把敏锐眼光用错了地方，他才看不到迫近眉睫的危险，他竟然搀到那些踌躇不定的元老们里，劝执政官们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们只要略动一动立刻就会使极其重大事情发生转折：很可能年老的皇帝有朝一日会后悔消灭日耳曼尼库斯一家的。”同时，人民群众也带着阿格里披娜和尼禄的胸像把元老院议事厅围起来，他们向皇帝呼吁，他们叫嚷说，这封信是伪造的，阴谋消灭自己的家族，这绝不是皇帝的意愿！

因此，在那一天里没有发生任何惨剧。外面还流传着虚构的对谢雅努斯的攻击， 
 

注



 据说这种攻击是来自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物。由于攻击者都是匿名的，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尽情加以恶毒的咒骂。这种情况使谢雅努斯大为恼火，并给他提供了制造新的控诉的材料。他说，“元老院蔑视皇帝的痛苦，人民也背叛了他们对他的忠诚。人们听到和读到了背叛性的言论和背叛性的元老院决定。他们还要做下去的，不就是拿起武器，并且把他们以其胸像为旗帜的那些人拥戴出来作为统帅和皇帝么？”

（5）于是提贝里乌斯就再一次斥责了他的孙子和儿媳，并且发布敕令谴责罗马人民。在这之后，他又向元老院表示遗憾，“只是由于一位元老的不忠诚，结果使得全国人民都蔑视皇帝的尊严。”但是他要求把全部问题都交给他本人来处理。元老院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也没有作出死刑的判决（因为它不许用这样的手段），而只是表明他们十分愿意为这件事进行报复，只是由于皇帝禁止，他们才没有这样做。…… 
 

注









[1]
 奥古斯塔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去世（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1章）。



[2]
 她的父亲是克劳狄乌斯家族中的一员，曾被过继为玛尔库斯·里维乌斯·杜路苏斯的继子（杜路苏斯是公元前91年进行改革的保民官），因此有了玛尔库斯·里维乌斯·杜路苏斯·克劳狄亚努斯的名字。奥古斯塔本人叫里维娅·杜路西拉，后来则由于奥古斯都的遗嘱，被过继“为优利乌斯家族的一员并被加上奥古斯塔的尊号”（参见本书第1卷，第8章）。



[3]
 皇帝的父亲。苏埃托尼乌斯用一章的篇幅记述他的一生经历（参见《提贝里乌斯传》，第4章）。



[4]
 屋大维和路奇乌斯·安托尼乌斯（三头之一的安托尼乌斯的兄弟）之间的战争；这一战争因佩路西亚（佩路吉亚）城断粮投降而告结束（公元前40年）。



[5]
 这是公元前39年的事情。



[6]
 日耳曼尼库斯是她自己的孙子，阿格里披娜则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



[7]
 但克劳狄乌斯还是把她列为神明。



[8]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优利乌斯传》，第20章开头部分。



[9]
 说是在元老院发表的。



[10]
 原稿在这里中断。从这一卷这里到第6卷开头的地方（均佚）应该记载着公元29，30，31三年间的事情。现在根据别的史料把重要事项撮要补充记载如下：

公元29年 阿格里披娜和她的儿子尼禄受审和被判罪。阿格里披娜被放逐到庞达提里亚（Pandateria），尼禄被放逐到彭提亚（Pontia）。杜路苏斯暂时被赦免，他和埃米里娅·列庇妲结了婚（参见本书第6卷，第40章）。

公元30年 没有得到允许自杀的阿西尼乌斯·伽路斯被定罪（参见本书第6卷，第23章）。杜路苏斯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并且被禁闭在帕拉提乌姆（皇宫）的一间地下室里（参见本书第6卷，第23章）。谢雅努斯现在显然已经大权独揽。

公元31年 谢雅努斯与提贝里乌斯担任执政官；谢雅努斯离开卡普利埃到罗马。库尔提乌斯·阿提库斯（参见本书第4卷，第58章）、富斐乌斯·盖米努斯（参见本书第5卷，第2章；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4章）和杜路苏斯死；谢雅努斯的走狗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在7月任补缺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一些迹象表明谢雅努斯受到了怀疑，因为他已下决心把皇帝和盖乌斯（卡里古拉）除掉。提贝里乌斯知道了这一阴谋，于是采取了反击措施。10月18日谢雅努斯被处决，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人物是美米乌斯·列古路斯（10月1日的补缺执政官）、格涅乌斯·谢尔托里乌斯·玛克罗（私下被任命为近卫军长官）和格莱奇努斯·拉科（任夜防军长官）。消息报告给在卡普利埃的提贝里乌斯。大批的处决。阿皮卡塔坦白了八年前杜路苏斯死亡的真相。里维娅被处死。



第六卷 
 

注








（残 篇）


（6） 
 

注



 …… 年在这个问题上， 
 

注



 大家发表了四十四篇演说，其中少数几篇演说是由于心怀恐惧，但大多数则是由于阿谀奉承业已成了习惯。……

“……我以为这同样会使我本人受到侮辱，或使谢雅努斯引起人们的反感。潮流已经改变了，那个指定垮台的谢雅努斯为同僚 
 

注



 和女婿 
 

注



 的人，正在为自己开脱，其余的曾经谄媚过他而使自己丢脸的人，现在却反过口来对他进行诽谤，这也使他们名誉扫地。责难一个朋友或为了友谊而受人责难，这二者哪一种情况更可悲，这一点我不愿意加以判断。我不愿意试验任何人的残酷，任何人的仁慈。作为一个问心无愧的自由人，我预感到自己的危险。我请你们在想起我的时候要高兴，不要难过。有人以自己的引人注意的死亡而使国家摆脱灾难，请你们就把我的名字加到这些人中间去吧。” 
 

注





（7）于是他把他的一部分时间用来和来访者在一起，他或是让他们留下，或是让他们离开，那得看他们是来告别的还是谈话的。当聚集在那里的人们望着他那刚毅不屈的表情并且相信他还不会很快就死的时候，他却用他藏在衣服里面的刀子自杀了。提贝里乌斯在他死后并没有指责他或是诽谤他，但是对布莱苏斯 
 

注



 却有过许多猛烈的攻击。

（8）随后，就讨论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 
 

注



 和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 
 

注



 的问题。有人控告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把他所负责看管的国库的钥匙以及军用库 
 

注



 的钥匙交出来帮助叛逆者。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则受到前任行政长官孔西狄乌斯的控诉，他说谢孔都斯和埃里乌斯·伽路斯 
 

注



 有交情，伽路斯在谢雅努斯被处决之后，曾把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的花园作为他的最安全的避难所。在这样的危险时刻，对他们两个人的唯一的支持，就是他们的兄弟出面为他们所作的坚定保证。后来，他们的案件一再拖延下来，但是维提里乌斯急切地要求摆脱希望与恐惧的折磨，他请人给他一把修笔的小刀子，说他想写些东西，但是他却用这把小刀轻轻割断了一条动脉，这样便由于流血过多心力衰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品格非常崇高而且才华出众的人物彭波尼乌斯 
 

注



 却以巨大的镇静忍受着自己的厄运，结果活的时间比提贝里乌斯要长。

（9）尽管人民群众对谢雅努斯的愤怒快要平息下去，而较早的一批处决又使大部分人的情绪得到了缓和，但还是作出了决定：谢雅努斯的活着的子女要为他抵罪。于是他们就被送入监狱。他的男孩知道他将遭到怎样的命运，但是那个女孩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她不断地问，她到底犯了什么罪，要把她拖到什么地方去？她说她再也不会犯错误了，而且对她是可以用一般对孩子的责打加以告诫的。据当时作家的记载，有人认为把一个处女判以极刑是件前所未闻的事情，因此刽子手在把她绞死之前就奸污了她。这两个孩子都被绞死了，他们的年轻的尸体就被抛弃在盖莫尼埃台阶 
 

注



 上。

（10）正在这个时候，在亚细亚和阿凯亚地方，一个颇有力量然而为时不久的谣传使那里的人们感到很大的惊恐，谣言说，有人在基克拉季斯，不久之后又在大陆上看到了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杜路苏斯 
 

注



 。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和杜路苏斯年龄相仿佛的青年人，不过皇帝的一些被释奴隶别有用心地故意把他说成是杜路苏斯罢了。为了进行他们的阴谋，他们便把他作为旗帜拥立起来，不明真相的人便开始集结到他们的周边来。这种情况的产生，一则是因为杜路苏斯的名气大，同时也因为希腊人对新奇事物特别感兴趣。这个一经捏造出来立刻便被人们所相信的故事是：杜路苏斯从他被看守的地方逃了出来之后，便到他父亲的军队那里去，打算伺机向埃及或叙利亚发动进攻。当这个消息传到波培乌斯·撒比努斯 
 

注



 那里去的时候，年轻的志愿者和热情的人民群众在这个青年人的四周已集合了不少，这种实际的成功和毫无根据的希望使他不禁洋洋自得起来。撒比努斯这时正在马其顿，不过阿凯亚方面的事情也由他负责。于是他决定立刻处理这个传闻（不管这个传闻是真是假）。他赶忙穿过了托罗尼湾和提尔玛伊湾 
 

注



 ，穿过了爱琴海上的优卑亚岛，阿提卡岸上的披莱乌斯，然后又穿过科林斯的海岸和地峡而进入爱奥尼亚海，从那里他又到了罗马的移民地尼科波利斯 
 

注



 。撒比努斯在那里终于发现，当这个冒险分子被较巧妙地询问他到底是何许人的时候，他说他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 
 

注



 的儿子。他还发现当追随这个人的许多人溜掉的时候，这个人乘上了一只船，这只船表面上看起来是去意大利的。撒比努斯于是写了一份报告给提贝里乌斯。不过关于这一事件的起源和结果，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更详细的报道。 
 

注





（11）在这年年底，两位执政官 
 

注



 之间长时期以来的不和终于爆发了。对诉讼颇有经验而且又一向喜好争吵的特里奥曾转弯抹角地责难列古路斯，说他不努力镇压谢雅努斯的同党。列古路斯如果不受到特意的煽动本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他不仅仅驳斥了他的同僚的攻击，而且建议元老院要对方说明为什么罪恶地参加这一谋叛行动。尽管许多元老劝他们忘却旧嫌，言归于好，以免惹起致命的灾祸，但是他们两个人却依旧相互敌视、威胁、直到他们交卸了任务的时候。

（1） 
 

注



 当下一年的执政官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 
 

注



 和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 
 

注



 就任的时候，提贝里乌斯已经渡过了卡普利埃岛和苏尔伦图姆之间的海峡，并在康帕尼亚的沿岸地带逡巡，拿不定主意是进入罗马，还是由于他已经决定不到罗马来，从而只做出打算要到罗马的姿态。他常常在罗马附近的不同地点登陆，驾临台伯河岸上皇帝的庭园，随后再返回海上的孤岛。他对于自己的罪恶和情欲感到羞耻，因为他的不可抑制的欲火使得他像一个东方暴君那样地用淫乱行为玷污了自由人家的孩子们。能够引起他的淫欲的不仅仅是美貌和肉体的美丽，有时男孩子的天真，有时高贵的出身也都能引起他的淫欲。现在造出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名词sellarii和spintriae 
 

注



 ：一个名词是源自一个地方的猥亵行为，一个名词源自像姑的轻佻。奴隶们奉他的命令去为他搜索对象，如果对方顺从的话就给以赏赐，如果违抗就加以威胁，如果有亲族或是父母抗拒，那么对这些孩子便进行劫夺、诱拐，完全不顾他们自己的意愿，就好像对待被攻占的城市一样。

（2）但是年初的时候，在罗马，里维娅的罪行仿佛是不久之前才被发觉似的（实际上她的罪行早已受到惩处），人们对她的胸像以及对有关她的纪念物都采取了十分粗暴的措施。谢雅努斯的财产将从国库中提出来，归到皇帝私人的财库，就好像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什么区别似的。这些建议受到了有着斯奇比奥、卡西乌斯和西拉努斯这样的显赫名字的重要人物的热烈赞同，他们的发言都是一样的，即使有区别也很小；但这时托哥尼乌斯·伽路斯却突然使自己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也厕身到他们的行列中间去，不过他的建议却受到了人们的嗤笑。原来他请求皇帝任命一批元老，再由其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二十人来带着武器在皇帝进入元老院时保障皇帝的安全。老实说，他正是相信了提贝里乌斯信里的话，因为提贝里乌斯要求一位执政官来伴护他，以便使他能够从卡普利埃岛安全地来到罗马。虽然如此，习惯上喜欢把认真和玩笑掺到一起的提贝里乌斯仍然对元老们的好意表示感谢。他问道：“你们当中应当选谁来做这件事，应当不选谁呢？选出来的人是否总是同样那些人， 还是常常换人呢？是选择经历丰富的人还是选择年轻人？是选择官吏还是普通人？最后，保护皇帝的元老们带着刀剑站在元老院的门口，那会成个什么样子？老实讲，如果他的生命必须要用武力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他也就不值得再活着了。”对于托哥尼乌斯的建议，他的这个回答是特意讲得十分温和的；他除了取消这个建议之外，也没有再提什么建议。

（3）但是另一方面，尤尼乌斯·伽里奥 
 

注



 的建议却受到了严厉的申斥。原来他曾建议退役的近卫军士兵有坐到十四排 
 

注



 里面去的权利。提贝里乌斯在信里用仿佛是面对面的口吻问他，他
 到底和这些士兵有什么关系？士兵们除了有权接受他们主人的命令以及他们主人的赏赐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权利的！他一定是发现了圣奥古斯都过去没有考虑到的什么事情了吧！不然的话，他就是谢雅努斯所宠信的人物，想煽动不满情绪和叛乱吧；这在表面上是迎合他们，实际上这是要他们这些头脑简单的人破坏军纪。伽里奥煞费苦心的谄媚所招致的结果就是被赶出了元老院，后来又被赶出了意大利。由于伽里奥选择了著名的和安逸的列斯波司岛作他的亡命之所，所以他在那里所过的生活会是惬意的，这种情况受到了人们的责难，于是他又被拖回罗马，在一些高级官吏的家中被软禁起来。

使元老院感到非常满意的是，在提贝里乌斯的同一封信里，他斥责了前任行政长官塞克斯提乌斯·帕科尼亚努斯，这是一个胆大包天、品质恶劣、专门揭发别人阴私的人物，他是谢雅努斯在陷害盖乌斯·恺撒的阴谋中特别选定的助手。当这一点被揭发出来的时候，人们长久以来对他的怨恨立刻爆发出来了，如果不是这个极坏的家伙说他还有要告发的人的话，元老院早就立刻把他处以极刑了。

（4）当他把拉提尼乌斯·拉提亚里斯的名字揭发出来的时候，人们十分高兴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可憎的人物。前面我已经说过， 
 

注



 拉提亚里斯是陷害撒比努斯的罪魁祸首；现在来偿命的，他是头一个。

正在这个时候，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对前一年的执政官发动了攻击。他问道，“为什么过去他们愿意相互攻击，而现在却沉默起来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相互间都有害怕被对方揭发出来的东西，他们在良心上都有愧，因此他们就都不得不沉默了。但是元老院却不能在听取了发言之后默不作声。”列古路斯回答说，他是在等候着适当的报复时刻，并且准备到皇帝那里去跟对方打官司。特里奥则说，同僚之间的这种摩擦，以及在相互对立期间他们讲的那些话，现在还是以忘记为好。当阿格里帕一直追问下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桑克维尼乌斯·玛克西姆斯便请求元老们不要再惹起新的纠纷来给皇帝增加麻烦。在必要的时候，他自己是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的。这段话救了列古路斯，同时延缓了特里奥的毁灭命运。 
 

注



 但是哈提里乌斯却引起了人们的更大的憎恨，因为这是一个因贪睡而昏昏无力，但在醒着时又十分腐化堕落的家伙，这个人竟然麻木到不怕皇帝的任何残暴行径的程度，他自己过着饱食终日、腐化堕落的生活，却还想搞垮比他有声望的人。

（5）随后，那喜欢提出最残暴的建议因而也是一直为人所憎恶的科塔·美撒里努斯在刚刚有被控诉的可能时便受到了控诉，因为他屡次暗示说盖乌斯·恺撒的性别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注



 同时他在奥古斯塔的生日那天同祭司们一道参加宴会时，把那次宴会称为葬礼前夜的宴会 
 

注



 ；当他在一次关于金钱的争论中抱怨他的对手玛尼乌斯·列庇都斯和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 
 

注



 的影响时，他还说：“元老院会支持他们，但是我的可爱的小提贝里乌斯却站在我的一面。”对他的全部控诉都有最高地位的人出来作证。当这些人坚持这次控诉的时候，美撒里努斯就去向皇帝求助。不久提贝里乌斯就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在这封信里，作为一种自我辩护，他回溯了他本人和科塔之间友谊的由来，提到了他的许多功绩，并且希望他那被恶意歪曲的话或是在饭桌旁的一时失言不要被看成是罪证。

（6）提贝里乌斯这封信的开头部分特别引人注意。他的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一些话：“元老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写给你们什么，或是怎样写它，或是根本不写什么，那么就让上天的男女诸神使我遭到比我自己每天感到的毁灭更惨的毁灭吧！”
 毫无疑问，他的罪恶和他的丑行甚至已经使他自己都感到痛苦了。第一位贤人 
 

注



 经常讲的话绝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说，如果暴君们的灵魂能放到光天化日下面来的话，人们一定可以看到那上面的裂口和伤痕；正如鞭子可以在身体上留下伤痕那样，残酷、情欲和恶意也可以在人的精神上留下伤痕的。不管是提贝里乌斯所处的皇帝的地位，还是他所处的隔绝状态，都不能使他不把他良心的痛苦和他自己应得的惩罚招供出来。

（7）元老们继而奉命处理一位名叫盖乌斯·凯奇里亚努斯的元老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反对科塔的证据都是由他提出来的。元老院决定给他以和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的控诉者 
 

注



 阿路谢乌斯和桑克维尼乌斯相同的惩处。这对于科塔来说，真是一件了不起的荣誉。他的高贵的出身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却由于浪费无度而一贫如洗，由于作恶多端而声名扫地，现在他却因为一次报复而取得了荣誉，而这次报复竟使他得以和阿尔伦提乌斯的纯洁无瑕的品行相提并论。

其次受到审讯的是克温图斯·谢尔瓦埃乌斯和米努奇乌斯·提尔穆斯；谢尔瓦埃乌斯担任过行政长官，曾在日耳曼尼库斯的军队中服役， 
 

注



 提尔穆斯则是骑士。他们两个人都不曾滥用过他们同谢雅努斯的友谊，这一事实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同情。但是提贝里乌斯却指责他们为罪魁祸首，指示老盖乌斯·凯司提乌斯把他给凯司提乌斯本人的信的内容传达给元老院。于是凯司提乌斯就在元老院对他们两个人提出了控诉。著名的元老们有一些人十分公开地，还有许多人则在暗地里用最卑鄙的方式进行控告，这确实可说是这一时期极大的污点。外人和亲属，朋友和陌生人，今天的事情和遥远过去的事情之间简直没有任何区别。不管是在广场上还是在晚餐的宴会上，谈到任何事情都有被控诉的危险：每个人都想先发制人，把对方搞垮，这种情况有时是出于自卫，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则简直成了一种流行的风气，就好像得了传染病一样。但是被认为有罪的米努奇乌斯和谢尔瓦埃乌斯却也成了控告者，他们两个人又把另外两个人牵连到里面，一个是优利乌斯·阿非利卡努斯，另一个是塞乌斯·克瓦德拉图斯。前者出身于高卢的桑托尼斯人 
 

注



 的城市，后者过去的经历我还未弄清楚。我知道，一些历史家把许多人所受到的危险和惩处忽略过去，这或者是因为材料过多，书不胜书而感到麻烦，或者是害怕他们自己认为冗长而令人心情抑郁的那个名单同样会引起他们的读者的厌恶。至于我个人，我已把那些即使别人认为不值得记载，但我认为值得记载的都记下来了。

（8）比如说，正当其他的人都在虚伪地否认同谢雅努斯的友谊的时候，一个名叫玛尔库斯·提伦提乌斯 
 

注



 的罗马骑士却在被控时勇敢地承担了这样的罪名。他在元老院的发言中一开头就说：“就我的处境来说，否认这一指控比承认这一指控也许更加有利。然而不管后果如何，我也愿意承认，我不仅仅是谢雅努斯的朋友，而且我还曾努力争取他的友谊；当我取得这种友谊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经看到他和他的父亲一道统率过近卫军。后来，我又看到他主持民政的和军事的事务。他的亲人和姻亲都担任了显要的官职；一个人和谢雅努斯的关系越是密切，他也就越有资格说他取得了皇帝的友谊；但是另一方面，谢雅努斯的敌人却陷入了危险和乞求宽恕这样一种惴惴不安的命运。我不以任何人作为我谈话的例证。他们和我一样都没有参加过谢雅努斯的谋叛计划，但我只为自己辩护，一切风险均由我自己承担。因为我们所尊重的并不是沃尔西尼人谢雅努斯，而是谢雅努斯通过联姻手段而得以参加进来的、克劳狄乌斯家族和优利乌斯家族的成员； 
 

注



 我们所尊重的是你的女婿，恺撒，是和你一同担任执政官的人，是在国内代你执行政权的人。

“我们没有资格来评论被你提拔得比别人要高的人，也没有资格来问你为什么把某人提拔起来。诸神使你成为一切事物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有服从的光荣。此外，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眼前的东西，也就是说，从你那里取得了财富和高位的人，是那些有极大的权力去做好事或是坏事的人，但是谢雅努斯却兼有这一切，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要想探索皇帝内心的想法和他暗中拟订的计划，这是不合法的，也是危险的：探索的人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结果。元老们，不要只想谢雅努斯的末日，而是想他在这之前的十六年吧！我们甚至尊重撒特里乌斯 
 

注



 和彭波尼乌斯；甚至如果谢雅努斯的被释奴隶和他的门卫知道了我们，那都会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你也许会问我的这次辩护是不是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人都有效？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划一条公正的界线吧。让叛国的罪行和阴谋杀害皇帝本人的行为都受到惩罚吧。但是在谈到友谊和它的义务的时候，如果我们像你一样在同一个时期结束这种友谊和义务的话，提贝里乌斯，那么我们也就和你本人一样，都可以证明是无罪的了。”

（9）他讲话时所表现的坚定态度和人们发现他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这样一个事实，对大家产生了这样强烈的印象，以致控告他的人，在当前的报应再加上他们先前的罪行之后，都被放逐或被处死了。

随后提贝里乌斯就写了一封信责难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塞克斯图斯·维司提里乌斯。维司提里乌斯原来是他的兄弟杜路苏斯的密友，后来才被他罗致到自己的身边。他不喜欢维司提里乌斯的理由或者是因为维司提里乌斯写文章攻击过盖乌斯·恺撒的道德，或是因为皇帝听信了别人的诬告。由于这个原因，维司提里乌斯被皇帝从自己的身边排除出去，这个老年人先是用刀子切开自己的动脉，再把它包扎起来，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求皇帝的宽恕，但是他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回答，因此便把包扎的地方又松开了。

接着，又有一批人被控以叛国的罪名。他们是安尼乌斯·波里欧和阿庇乌斯·西拉努斯，同他们一起被控的还有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卡尔维西乌斯·撒比努斯，而维尼奇亚努斯和他的父亲波里欧也被牵连到里面。他们全都出身名门世家，其中的一些人还担任过最高级的官吏。元老院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了；和这样著名的人物没有姻亲或是朋友关系的人几乎是没有的。不过这时作为控告者之一的凯尔苏斯（一个城防步兵中队将领）却使阿庇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摆脱了危险。 
 

注



 波里欧、维尼奇亚努斯和司考路斯的案件则被皇帝拖延下来，因为他个人要同元老院共同作出决定，不过从他提到司考路斯时所说的话来判断，结果大概是不妙。

（10）甚至妇女也不是安全的。当然她们不可能被控以想夺取皇帝的最高权力，但是她们却可以因哭泣而受到控告。富斐乌斯·盖米努斯的母亲、年老的维提娅被处死，就是因为她在她的儿子被处死的时候哭了。这是元老院决定的。同样地，在皇帝的法庭上，也把维斯库拉里乌斯·佛拉库斯和优利乌斯·玛利努斯赶忙处死了。这两个人都是他最老的朋友，过去曾追随他到罗得岛和卡普利埃岛，而且一向没有离开过他。维斯库拉里乌斯曾经在陷害里波 
 

注



 的阴谋中为皇帝出过力；玛利努斯则曾和谢雅努斯一道搞垮了库尔提乌斯·阿提库斯。 
 

注



 当大家知道曾经谋害过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处死时，他们当然是特别高兴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路奇乌斯·披索 
 

注



 居然得到了善终，对于像他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自动地提出过任何阿谀奉承的建议，而在不可抗拒的压力面前，他仍然能保持自己的审慎的和有节制作用的影响。在前面我已经说过， 
 

注



 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监察官；他一直活到八十高龄，并且在色雷斯获得过一次凯旋的荣誉。但是他的特别突出之处，是他在市长 
 

注



 的任上行使职权时所表现的卓识，他担任的这一职务最近才成为经常的，但人们并不喜欢这个职务，因为当时人们没有服从的习惯。

（11）原来先前为了在国王或后来的高级长官不得不离开罗马时，罗马不致没有一个胜任的负责人，因此通常便选任一个临时的官吏，主持法庭和应付临时发生的情况；依照传统的说法，罗木路斯曾任命过丹特尔·罗木里乌斯，后来图路斯·荷司提里乌斯任命过努玛·玛尔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苏培尔布斯任命过司普里乌斯·卢克列提乌斯。后来这种官吏的任命权便转到执政官的手里；旧制度的残余还保存在这样一件事上面，即每在拉丁节的时候，都要任命一位长官在城内担任执政官的任务。 
 

注



 继而在内战时期，奥古斯都又要骑士阶级出身的奇尔尼乌斯·迈凯纳斯总领罗马和意大利的全部事务。 
 

注



 后来，在他取得了独裁大权的时候，由于人口众多而法纪松弛，他便从过去的执政官中选任一名官吏，用来制服奴隶和由于鲁莽而喜欢犯上作乱的自由民阶级，因为这些人是必须用强力才能加以控制的。第一个被授以这种权力的是美撒拉·科尔维努斯，但是几天后就不得不失去了这些权力，因为他并没有能力行使这些权力。后来，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虽然年纪很大了，但他把这一职务却担任得很出色。最后，披索也非常称职地把这一职务担任了二十年之久， 
 

注



 元老院在他死的时候，通令给他以国葬的待遇。

（12）现在有一位叫做克温提里亚努斯的平民保民官就一部西比拉预言书的问题向元老院提出建议。十五人团 
 

注



 的成员卡尼尼乌斯·伽路斯要求把这部预言书也收到这位女预言者的其他预言诗里面去，并要求元老院为此发布决定。这个建议未经讨论便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 
 

注



 但这时提贝里乌斯却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对保民官进行了温和的批评，说他由于年轻而不晓得旧时的习惯。提贝里乌斯还谴责了伽路斯，说他虽然对宗教学说和仪节一向非常熟悉，却根据未必可信的权威并且不通过十五人团而自行作出了决定，他在预言诗应按惯例加以诵读并且由主持仪节的人加以考虑之前，便把这个问题提交了出席人数不多的元老院。同时提贝里乌斯还提醒他说，由于有许多伪造的预言伪托西比拉的这个著名的名字在外面流传，所以奥古斯都过去便要人们在一个规定的日子里，把这些预言诗都交到城市行政长官那里去，私藏这些预言诗是非法的。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即在同盟战争期间，卡披托里乌姆神殿被烧之后， 
 

注



 也曾作出过一个类似的决定；当时从撒莫斯、伊利昂、埃律特莱，甚至在阿非利加、西西里和意大利地方的希腊移民地，都搜集了一种或多种西比拉预言诗。祭司们受托利用人力所能及的办法对这些预言进行辨别真伪的工作。因此，在当前情况下，这次所提出的西比拉预言书也要交给十五人团去审查。

（13）在同样两位执政官当政的一年里，粮价过高几乎引起了暴动。接连好几天，人们在剧场里提出了许多要求，他们对皇帝这种放肆态度以前还很少见。提贝里乌斯对此非常恼怒；于是便谴责高级长官和元老院没有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制服群众的暴行。此外他还列举了向意大利输送粮食的行省，并指出这样的事实，即现在他以比奥古斯都时期要大得多的规模向意大利输入粮食。因此，为了使人民严守秩序，元老院发布了一项与古代决定一样严峻的决定。执政官也发布了同样果断的命令。提贝里乌斯本人没有讲话。不过这种表示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被认成是一种民主的宽容，而被认成是一种傲慢。

（14）年底，三个罗马骑士盖米努斯、凯尔苏斯和彭佩乌斯由于被控以叛逆罪而丧命了。三人之中的盖米努斯曾由于生活挥霍浪费和糜烂而确实得到谢雅努斯的赏识，但是他们之间却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勾结。另一名被告城防军的一个将领优利乌斯·凯尔苏斯在被囚禁的时候松下他身上的绳索，然后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勒死了自己。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名叫卢布里乌斯·法巴图斯的人被看管起来，因为他不满意罗马的现状而想投到帕尔提亚人那里去。当然，他还是在西西里海峡的附近被搜捕到并且被一名百人团长押解回来；他一个人跑到这样远的地方去，却提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他得到了活命，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宽大，毋宁说是由于被忽略。

（15）在谢尔维乌斯·伽尔巴 
 

注



 和路奇乌斯·苏拉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提贝里乌斯在长期的反复思考之后，为他那些年龄日大的孙女们选定了路奇乌斯·卡西乌斯和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为她们的丈夫。维尼奇乌斯出身乡村的家系：他生在卡列司，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做过执政官，但他家中的其他人却属于骑士阶级；他的性情温和，谈话的辞藻非常讲究。卡西乌斯出身于平民的但是古老而光荣的罗马家族，曾受过他的父亲的严格的教育，他以善于体会别人的意思而不是以严厉而很得别人的好感。提贝里乌斯就把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杜路西拉和优利娅 
 

注



 分别许配了他和维尼奇乌斯，并且就这件事写信给元老院，敷敷衍衍地把这两个青年人称赞了一番。继而他在为他之不留在罗马提出了许多根本不着边际的理由之后，就谈到有关他为着国家而招来的忌恨这样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并且要求每当他进入元老院的时候，应当由近卫军长官玛克罗 
 

注



 和一些军团将领与百人团长卫护着他。然而，尽管元老院发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命令，对他的保卫人员的成分和人数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但他仍然不曾来到罗马一次，更不用说参加国家的正式会议了，不过他却不时沿着小路在罗马周围转，而不进入罗马。

（16）这个时候，大批的控诉者又把锋芒转到那些由于放高利贷而不断增加了自己财富的人的身上，因为这些人违反了独裁官恺撒为规定借钱的条件以及在意大利本土保有地产的条件而制定的一项法律。 
 

注



 由于公共利益被置于私人利益之下，所以这项法律很久以来就为人们所弃置不问了。必须承认，高利贷这样一种灾难在罗马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它是叛乱与不和的经常的源泉；甚至在较早的，还不是那样腐化堕落的社会里，人们已经想办法对它采取抑制的措施了。在最初，是有钱的人随意地规定贷款的利息，继而十二铜表法 
 

注



 规定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一， 
 

注



 后来， 
 

注



 一名保民官的法律又把这样的利率降低了一半。最后放高利贷这样一个行道无条件地被禁止了。同时还有许多平民的法令力图制止各种诈骗行为，这种诈骗行为虽然在过去也一直受到镇压，但它们总是在临时回避一下之后，便再度出现了。

但是在目前，负责审理这一案件的行政长官格拉古却由于被牵连进来的人数过多而不得不把这一案件提交元老院。在这一案件面前，元老院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因此他们非常惶恐地请求皇帝的宽恕。皇帝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规定在今后的十八月内一切私人的债务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调整。

（17）这种措施引起的后果是现金缺乏：因为不仅仅是所有的债务同时收回了，而且在这样多的判罪和被没收的财产被出售之后，所变卖的现金都被锁进了国库或是皇帝的财库。 
 

注



 为了应付这样的困难，元老院规定每一个债权人都必须把他的用来生息的资金的三分之二用来在意大利购买土地。〈而债务人则应立即按照同样的比例支付他所负的债。〉 
 

注





不过，债权人既然要求偿清全部债款，债务人从道义上来说就不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因此在开头的时候，债务人往往奔走请求延期，于是行政长官的法庭就忙起来了，而人们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即产业的买卖，在执行时便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放高利贷的人把自己的流动资金收回来去买地了。市场上物资的过剩引起了物价下跌，于是负债最重的人极难把货物卖出，许多人便丧失了财产。经济破产使人们的地位和名誉也都扫地以尽了。

提贝里乌斯终于出来帮忙了。他把一亿谢司特尔提乌斯分配给各个兑换所， 
 

注



 借款人还可以得到免息三年的贷款，如果他能提出价值相当贷款一倍的土地作为抵押的话。信用贷款就这样恢复起来了。私自放款的人慢慢地又出现了。人们又不按着元老院所公布的法令购买产业了，这次的事情又成了虎头蛇尾。

（18）由于孔西狄乌斯·普洛库路斯被控以叛逆罪，先前的恐惧在人们心里又恢复起来了。他在心安理得地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却突然被拖到元老院去，就在那里被定罪和处决了。他的姊妹桑奇娅被禁绝了祖国的火和水，她的控告者是克温图斯·彭波尼乌斯。这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物，他说他干这一勾当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勾当的目的在于取悦于皇帝，以减轻他的兄弟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的危险。另有一个叫做彭佩娅·玛克里娜的女人受到了流放，这个女人的丈夫阿尔哥里库斯和公公拉科，都是阿凯亚的最知名的人物，但他们都已经被提贝里乌斯除掉了。她的父亲也是最高级的罗马骑士，她的兄弟先前则是一位行政长官，他们看到自己有立即被判罪的危险，就都自杀了。他们的罪名是：彭佩娅及其兄弟的曾祖父、米提利涅人提欧帕涅斯 
 

注



 ，是庞培的一个亲信，而且在他死后，谄媚的希腊人又曾把他奉为神明。 
 

注





（19）在这之后，塞克斯图斯·马利乌斯 
 

注



 这个西班牙的最有钱的人，由于被控以同自己的女儿通奸而从塔尔培亚岩被投了下去；毫无疑问，使他丧命的是他那巨大的财富。他的铜矿和金矿表面上虽然被元老院没收了，但实际上是转入了提贝里乌斯的私囊。

提贝里乌斯杀人杀上了瘾，于是下令给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加上和谢雅努斯同谋的罪名而处死。根据这样一个理由，提贝里乌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 
 

注



 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贵贫贱；他们的尸首或是散在各处，或是堆成一堆。亲族或朋友不许走近他们，不许为他们哭泣，甚至不允许把他们看得过久。这些腐烂的尸体被拖进了台伯河后，就被水流冲下去或是被冲上了岸，但是没有人敢烧掉或是触一触它们。一路上都有放哨的卫兵在那里监视着尸体，这些卫兵还侦视每个旁观的人的伤心的表情。普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恐怖的力量破坏了。残酷的行为每进逼一步，同情就后退一步。

（20）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陪伴着自己的祖父到卡普利埃岛去的盖乌斯·恺撒同玛尔库斯·西拉努斯 
 

注



 的女儿克劳狄娅结了婚。他那极为凶残的性格被一种虚假的谦虚掩饰着：他的母亲的处刑或他的兄弟的毁灭都没有使他讲过一句话。不管提贝里乌斯在一天里的情绪如何，他的孙子的态度永远是那样，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冒失话。因而不久之后，一位演说家帕西耶努斯 
 

注



 便说出了一个著名的警句：“世界上没有见过更好的奴隶，更坏的主人。”

在这里我不能不谈一谈提贝里乌斯关于当时担任执政官的谢尔维乌斯·伽尔巴的预言。他派人把伽尔巴召来，在同他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时对他进行试探，最后用希腊语对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伽尔巴啊，总有一天你也会尝尝掌握统治大权的滋味的。” 
 

注



 这里所指的就是他那为时甚晚但为时不长的统治。 
 

注



 他所以能作出这样的预言，是因为在罗得岛的时候，他从特拉叙路斯那里学会了迦勒底的占星术。他曾用以下的办法来试验过特拉叙路斯的本领。

（21）每当他占星的时候，他就到他的别庄的最高的地方去，这时只有一个亲信的被释奴隶侍候着他。每当提贝里乌斯决定试验某一个占星术士的本领的时候，这个不识字的、身体茁壮的被释奴隶便领着这个术士到一座无路可通而又十分险峻的高山上去，因为他的房屋就修建在俯临大海的断崖上。在回来的时候，只要稍稍怀疑到这个占星术士有无能或作伪的情况，这个被释奴隶就把他掼到下面的大海里去，这样做是为了不叫他把秘密泄露出来。特拉叙路斯当时也沿着这条山路被领到提贝里乌斯这里来，他对于提贝里乌斯当时的帝国和未来事件的高妙预言使提贝里乌斯得到很深的印象，继而提贝里乌斯就问他，他是否给自己算过星命，哪一年和哪一天的星命如何。特拉叙路斯画了一个星位和星距的图之后，在开头停了一会儿，然后他就表现出了害怕的样子：他越是仔细地推算，他就越是感到惊恐、战栗。最后他就说一个虽未最后确定却又几乎是致命的危机逼临到他的身上来了。提贝里乌斯立刻上去拥抱他，并因这样一个事实而祝贺他，这就是他推算到了这一危险，却又将摆脱这一危险。他的预言被提贝里乌斯视为神所启示的预言，而他本人在今后也就成了提贝里乌斯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 
 

注





（22）至于我个人，我在听到这件事情以及诸如此类的故事时，我犹疑不决，作不出判断来。人间万事万物的演变到底是决定于命运，即不变的必然呢，还是决定于偶然的事件呢？在这个问题上，你会发现最有智慧的古人和他们的门徒之间，意见有很大的不同。许多人 
 

注



 坚信上天和我们的生死没有关系，总之也就是和人类没有关系，这些人还说，坏事总是要侵害好事，坏事总是要占上风的。相反地，另一些人 
 

注



 则认为，虽然事情确是由命运决定的，然而命运并不依赖于星辰的运行，而必须依赖于自然因果关系的原则和必然过程。不过这一派仍然使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我们的生活。只是这种选择一经确定，未来的事情就不再能改变了。他们还说，大家对好事和坏事的看法并不是正确的；许多从表面上看来是倒霉的事情，实际上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只要是当事者坚定勇敢地忍受他们的厄运的话；另一方面，许多人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反而很不愉快，因为这些人不明智地使用了他们自己的有利条件。不过大多数的人很难摆脱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之时便被确定了。但是预言之有时不能应验，乃是由于不老实的预言者乱讲他并不理解的东西，这样预言的信用就被玷污了。实际上，在古代以及在现代，都有许多极突出的证据证明了预言的正确。 
 

注



 至于这个特拉叙路斯的儿子预言尼禄要做皇帝的事情，我将要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注



 现在我却不想把话题扯得过远。

（23）在同样的执政官当政的一年里，人们都知道了盖乌斯·阿西尼乌斯·伽路斯 
 

注



 死亡的事情。毫无疑问，他是饿死的，不过他之死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被迫，这就难以确定了。当人们询问提贝里乌斯，他是否允许埋葬伽路斯的时候，他竟然不害羞地答应给他埋葬，他并且一反常态，表示对于被告在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罪名之前便遭到这样的事故表示悲痛。在三年之中，或者说，竟一直找不出时间来审问这位老年的前任执政官和许多位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的父亲！

在这之后，杜路苏斯 
 

注



 也死了。他在死前的整整八天里，就是靠着吃他的褥子里絮着的那点东西活着。据某些人说，玛克罗曾经接到这样的命令，如果谢雅努斯敢于动用武力的话，就把这个青年人释放出来（当时他被监禁在皇宫），并且使他成为人民的首领。 
 

注



 当时外面还流行着一种谣传，说提贝里乌斯要跟他的儿媳和孙子和解，因而他就宁肯诉诸残酷的手段而不肯回心转意了。

（24）更甚的是，提贝里乌斯在杜路苏斯死后仍没有停止对死者的咒骂，他攻击他的不正当的恋爱，攻击他对于他的家人的仇视和他的叛国阴谋；他并且下令公开宣读他每日言行的记录。人们认为这是最残酷的行为。多年以来，密探们就在杜路苏斯身边活动，把他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声叹息，甚至喃喃自语的话记录下来，而他的祖父竟然忍心来听取、披阅有关他的一切，并且将它们公诸于世，这种种情况几乎是难以相信的，然而我们却明明白白地看到过百人团长阿提乌斯和被释奴隶狄杜穆斯的报告；在这些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奴隶的名字，这些奴隶每在杜路苏斯企图离开他的住室时就打他或是对他进行威吓。这个百人团长甚至把他自己的野蛮的言辞加了上去，把这认成是自己的功劳。

他还把这个垂死的人的话记录下来。杜路苏斯·恺撒在开头装成像是说谵语那样地咒骂提贝里乌斯，后来当他知道自己已没有任何活命的希望的时候，他就对提贝里乌斯作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式的诅咒：由于提贝里乌斯曾经屠杀过他自己的儿媳，他的兄弟的儿子和他的孙子， 
 

注



 从而使他的一家浸在血泊里，这样提贝里乌斯将要在他家的世代祖先和后代上面遭到报应。元老们不许这样的话再读下去，当然，他们是装出很讨厌听这话的样子：但实际上使他们感到恐怖和惊讶的是：像提贝里乌斯这样机警、这样善于严密隐蔽自己的罪行的人物，竟然自信到这样程度，以致敢于打破他的皇宫的墙壁，任凭自己的孙子去受一个百人团长的折磨，受奴隶们的殴打，弄得他甚至没有办法求得生活上的最起码的一些需要。

（25）在人们对这一悲惨事件还没有从记忆中淡忘的时候，又传来了阿格里披娜逝世的消息。 
 

注



 在谢雅努斯死后，她所以还活着，我认为这是因为她还抱着希望，后来当她看到她所受到的残酷对待没有减轻的时候，她就自杀了；再不就是由于人们不把食物给她。不把食物给她，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是自杀而死的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提贝里乌斯对她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他骂她不贞，说她和阿西尼乌斯·伽路斯通奸，而正是由于伽路斯死了，她才有了厌世的念头。但实际上，她争强好胜，渴望权力，她身上的男子的野心已经把女人的脆弱淹没了。提贝里乌斯还说，她死的日子也正是两年前谢雅努斯恶贯满盈的日子，这一事实是大家应当记在心上的。他还引以自豪地表示，他没有把阿格里披娜绞死或是把她的尸首抛到盖莫尼埃台阶上。元老院对他这种慈悲心肠还表示了感谢，并且决定今后每到10月18日，也就是这两个人死去的日子，都要向朱庇特神奉献牺牲。

（26）不久之后，皇帝的极亲密的朋友，一位精通世俗法律和宗教法律的人科凯乌斯·涅尔瓦 
 

注



 在地位稳固和健康情况正常的情况之下却下决心寻死。提贝里乌斯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就坐到他的身旁，问他为什么要寻死，接着就恳求他，而作为最后的手段，提贝里乌斯竟然承认说，如果他的最亲近的朋友在没有理由寻死的时候死掉了，这将使他 
 

注



 感到良心上的苛责，并且会严重损害他的名誉。涅尔瓦拒绝回答，而继续绝食一直到死。那些了解他的思想情况的人们说，他在仔细地观察了罗马的灾难之后，深深感到愤慨和恐怖，因此他就决定在还没有受到伤害和攻击的情况下光荣地自尽。

阿格里拉娜的去世还导致普朗奇娜的死亡， 
 

注



 这话说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普朗奇娜过去嫁给了格涅乌斯·披索，并且在日耳曼尼库斯死的时候公然表现出狂喜的情绪，而在她自己的丈夫垮台时，她又由于奥古斯塔的干预而得救，而阿格里披娜对她的敌视也同样地挽救了她。当憎恨她的人和宠爱她的人都去世以后，正义就发挥它的威力了。她因对世人犯有重大罪行而受到控告，结果她就自杀了，她的这个结局不仅完全是罪有应得，而且毋宁说是太晚了。

（27）正当一个景况凄凉的国家遭到种种悲伤事件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憾事 
 

注



 ，这就是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也就是尼禄·恺撒的未亡人，现在嫁到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的家里去。许多人还记得勃兰都斯的祖父其人，他是提布尔地方的一名罗马骑士。 
 

注





在年底那几天，埃里乌斯·拉米亚去世了， 
 

注



 并且受到了国葬的待遇。他在经过拖延之后才被解除了本来就是虚有其名的叙利亚长官的职务，但随即被任命为市长官。他是贵族出身，年事虽高但精神矍铄，并且由于他拒绝担任行省的长官而更增加了自己的声望。在叙利亚的长官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去世的当时，元老院曾宣读了提贝里乌斯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抱怨说，每一个能够统率军队的著名人物 
 

注



 都拒绝担任这样一个任务； 他还说他竟而不得不使用恳求的办法，希望一位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可以担负起行省长官的任务。但是他忘记了，阿尔伦提乌斯在连续十年里所以被留在罗马，就是因为怕他到西班牙去。 
 

注





仍是在这一年里，玛尼乌斯·列庇都斯也去世了。在前面各卷里，我已经谈到了这个人的谦逊和智慧。这里对他的高贵出身也无需再作很多的说明：埃米里乌斯家族出了许多罗马爱国者，甚至这一家族中的那些品行不好的人都对这一家族的功勋有所贡献。

（28）在保路斯·法比乌斯和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在多年的周期之后，一只被称为凤凰的鸟在埃及出现， 
 

注



 这只鸟成了埃及和希腊的学者们进行大量研讨的对象。我打算谈一谈他们之间一些相同的论点，以及更多可疑的论点，不过这些可疑论点也不是过分荒诞不经不值得一顾的。那些描述过这种鸟的形状的人们一致同意，它是太阳神的圣鸟，它与其他鸟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头部和它的羽毛的五色斑斓的色彩：至于周期的年限，传统的记载各不相同。大多数的人认为是五百年，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鸟每隔一千四百六十一年才来一次， 
 

注



 因此它最初是在谢索西斯的统治时期，继而是在阿玛西斯 
 

注



 的统治时期，最后则是在托勒米 
 

注



 即马其顿王朝的托勒米三世的统治时期出现的；他们说前面三只凤凰是在对它的新奇外貌感到惊叹的普通鸟的陪伴之下飞到赫里奥波利斯城 
 

注



 的。古时的事情虽然已经无可稽考，但是从托勒米到提贝里乌斯，这之间还不到二百五十年。因此人们便相信，这并不是那个真正的凤凰，它不是在阿拉伯的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它的行动也同古代的传说所肯定的说法不符。因为据传说，当它享尽了天年并且快死的时候，它要在它的本国做一个窠，把一种具有生殖力的物质洒在上面，这样一只小凤凰就从那里产生出来了。小凤凰长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父亲埋葬起来。这件事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做的。它先带着一定数量的没药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用以表明它已经具有负重远行的能力。在这之后它就把它父亲的尸体背起来，把它带到太阳神的祭坛那里，并且把它烧掉。关于详细的情况，人们的说法都含混不清，它们都经过传说的夸大；不过这种鸟时而在埃及出现，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

（29）但是在罗马，残杀仍然继续不断。彭波尼乌斯·拉贝欧——关于他治理美西亚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注



 ——割断了自己的动脉之后，因出血过多而死。接着他的妻子帕克赛娅也学了他的做法。由于人们害怕被处刑以及由于当一个人依法被判罪的时候他会丧失自己的财产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这种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杀的人则又由于这种速死而得到埋葬尸体的待遇，而且他的遗嘱也将会得到尊重。不过在写给元老院的一封信里，提贝里乌斯解释说，“每当古代的罗马人和某一个人绝交时，他们在习惯上是不许这个人到他们家里来，这一点就表示他们之间的友谊关系已经断绝了。他本人对拉贝欧就使用了这样的办法。但是被控以在他的行省中滥用职权以及其他罪行的拉贝欧，却试图掩盖他自己的罪行，办法是对皇帝进行人身攻击，另一方面他又引起了他的妻子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当然，他的妻子也是有罪的，不过还不致有生命的危险。”

其次就是对玛美尔库斯·司考路斯的第二次的控诉。 
 

注



 玛美尔库斯是贵族出身，有辩护的才能，但是在私生活方面却很放荡。他的垮台并不是由于他和谢雅努斯的友谊，而是由于同样的一个致命的原因，那就是他遭到了玛克罗的忌恨。玛克罗也干和谢雅努斯同样的勾当，不过比谢雅努斯做得更加隐蔽；他指控司考路斯所写的一个悲剧中的情节，因为里面引用的一些诗句，可能是暗讽提贝里乌斯的。但在表面上对他进行实际的控告的是塞尔维里乌斯和科尔涅里乌斯，而司考路斯被控的罪名却是同里维娅通奸和酷嗜魔法。司考路斯采用了无愧于古老的埃米里乌斯家族的办法，他在他的妻子塞克司提娅的鼓励和参加之下自杀了。

（30）虽然如此，在遇到机会的时候，控告者也会受到法律的惩处。由于陷害了司考路斯而臭名昭著的塞尔维里乌斯和科尔涅里乌斯被禁绝了祖国的火和水，并且被放逐到岛上去，因为他们收纳了瓦里乌斯·里古斯的金钱而放弃了控诉。同样地，先前担任过营造官的阿布狄乌斯·路索也被判了罪，并且被逐出罗马，因为他以控告对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 
 

注



 （路索本人曾在盖图里库斯手下担任过军团将领）进行威胁，控告的理由则是盖图里库斯曾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给谢雅努斯的一个儿子。盖图里库斯这时正在统率着上日耳曼的军团，他在那里特别得到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十分仁慈宽厚。由于他的岳父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的关系， 
 

注



 他甚至对相邻部队来说都是受欢迎的人物。因此，传统的说法始终认为，他竟敢写信给提贝里乌斯，信中说，“他并不是出自本意，而是由于提贝里乌斯的劝告，才和谢雅努斯结亲的。他本人和提贝里乌斯一样容易上当受骗。同样的错误不能认为在一种情况下是无害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致命的。他的忠诚毫无瑕疵，而且，除非他受到了阴谋陷害，他的忠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如果有人来接替他的话，那他只能把这件事理解为自己末日的到来。倒不如在他们之间订立一项条约，规定皇帝统治所有其他的地方，他本人则保留行省的统治权。”这个说法确实耸人听闻。但是从下面的事实来看，它又是可信的，那就是：在同谢雅努斯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中间，只有盖图里库斯没有受到伤害并且依然得到皇帝的宠信；提贝里乌斯心里明白，他是人们憎恨的对象，他一生的余年已经不多了，他与其说是仗着实际的力量，毋宁说是仗着自己的威信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31）在盖乌斯·凯司提乌斯和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帕尔提亚的一些贵族背着国王阿尔塔巴努斯来到了罗马。 
 

注



 当这个国王对日耳曼尼库斯心存畏惧的时候，他对罗马是忠诚的，对他本国的臣民是温和的；但是他很快地就对我们采取了横傲的态度，对他自己的臣民也残暴起来了。原来他对自己的邻国打了几次胜仗，这样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他由于提贝里乌斯上了年纪，不适于作战，因此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觊觎着亚美尼亚，而在亚美尼亚的国王阿尔塔克西亚斯逝世之后，他就把他的长子阿尔撒凯斯扶上亚美尼亚的王位，同时在这一不法的行动之外，又派出使节提出了侮辱性的要求，那就是要求取得沃诺尼斯留在叙利亚和奇里奇亚的财库。 
 

注



 同时他还用横傲的和威胁的口吻谈到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旧日的边界，说他打算重新占领最初被居鲁士，后来被亚历山大占领的领土。

但是帕尔提亚的这些密使这次所以到罗马来，其最有力的推动者是辛纳凯斯，这个人是名门出身，拥有和他的身份相称的财富；在他之外，就要算宦官阿布都斯了：原来在蛮族 
 

注



 中间，宦官不但不受到轻视，而且是拥有实权的。他们还征求过其他一些重要人物的意见；他们在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后人当中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接受王位，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被阿尔塔巴努斯杀死了，其他的人又还没有成年，于是他们便向罗马要求国王普拉提斯的儿子普拉提斯。他们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项保证，这就是说，在提贝里乌斯的批准之下，阿尔撒凯斯的一个后人将要出现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上！

（32）这正是提贝里乌斯内心里想做的事情。他一向是想通过谋略权术，而不是通过武力来操纵外交事务的，于是他就把金钱和装备给予普拉提斯，帮助他取得王位。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塔巴努斯知道了这个阴谋。他一时感到惶恐，一时又渴望复仇。对于蛮族来说，观望犹豫是奴隶的缺点，当机立断的行动则是国王的美德。但是阿尔塔巴努斯却没有草率从事，而是采取了随机应变的办法：在友谊的借口之下，阿布都斯被邀请来参加宴会，结果被慢性的毒药弄成残废；另一方面，对于辛纳凯斯，则使用了各种托词、送礼以及不断使他忙于别的事情的办法来分散他的精力。那放弃了多年来习惯的罗马生活方式以便适应帕尔提亚的习俗的普拉提斯，在叙利亚证明无法适应他的祖国的习惯，结果就在那里病死了。

虽然如此，提贝里乌斯仍然拒绝改变自己原定的计划。他认为，同一家族出身的提里达特斯可以被利用来作阿尔塔巴努斯的竞争者。于是，他选定了伊伯利亚的米特利达特斯作为亚美尼亚的恢复者，使他跟他的兄弟帕拉斯玛尼斯两人实行和解（帕拉斯玛尼斯是伊伯利亚的国王）。他指定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 
 

注



 负责全部东方的事务。我知道，这个人在罗马的声誉甚坏，大家都指得出他在这里干下的许许多多的坏事；但是在治理行省的时候，他却表现了方正廉洁的古风。后来，他回到了罗马，对于卡里古拉的恐惧和对克劳狄乌斯的亲密友谊使他堕落到奴才气十足，令人讨厌之极，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他看成是可耻的阿谀奉承的一个典型。 
 

注



 人们看到他最后的所作所为，已将他早年的情况忘却了，他的老年的丑行已把他年轻时的德行全部抹杀了。

（33）在小国王们当中，米特利达特斯第一个用欺骗和暴力的办法诱使他的兄弟帕拉斯玛尼斯帮助他夺回亚美尼亚的王位；他找到了一些行贿的代理人，他们用大量的黄金买通了阿尔撒凯斯的侍从进行这次谋杀。与此同时，伊伯利亚人的一支大军却攻入亚美尼亚，占领了阿尔塔克撒塔城。 
 

注



 阿尔塔巴努斯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要他的儿子欧洛狄斯准备进行报复，把帕尔提亚的军队交给他，还派人出去雇佣辅助部队。帕拉斯玛尼斯这方面的对策是和阿尔巴尼亚人结成联盟， 
 

注



 并且把撒尔玛提亚人 
 

注



 召来。撒尔玛提亚人的“持杖者” 
 

注



 则依照他们本国的习惯，接受了双方的礼品，结果他们也就参加了双方的阵营。但是控制了重要据点的伊伯利亚人迅速地使他们这一方面的撒尔玛提亚人沿着卡司披亚路 
 

注



 攻入了亚美尼亚：那些前来支援帕尔提亚人的撒尔玛提亚人不费什么气力便被截住了；因为伊伯利亚人封锁了所有其他通路，而剩下的位于大海和阿尔巴尼亚最靠外面的山脉之间的那条通路 
 

注



 在夏天是不能通行的，因为那里的海岸地带由于埃提西亚风 
 

注



 而为海水淹没了。到冬天，南风又把海水卷了回去，海水退了之后，海岸便又显露出来了。

（34）这时欧洛狄斯没有联盟者，但是他却遇到了拥有雄厚的后备力量的帕拉斯玛尼斯的挑战。他退避了，但是帕拉斯玛尼斯这时却策马进逼他的营地以困扰他，并且劫掠了他的秣草场。他常常还像进行正式围攻那样，用前哨的据点把欧洛狄斯围了起来。从来没有受过这等侮辱的帕尔提亚人围着国王请战。他们的全部力量都在骑兵上面。但是帕拉斯玛尼斯的步兵可也非常厉害，因为山地的生活环境使伊伯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特别能吃苦耐劳。他们自称最初是从帖撒利亚来的，时间则可以回溯到这样一个时期：雅孙在与美狄娅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离开之后不久，又回到了阿埃提斯的空着的宫殿和科尔齐斯人的没有国王的国土去。他们的许多制度，其中包括普利克苏斯的一个神托，都可以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由于传统认为普利克苏斯是被一头公羊驮了来的（这个词是指着动物说的，还是指着刻着公羊头的船说的，就不清楚了），所以用公羊做牺牲的事是禁止的。

但是当双方都拉开战线时，在这一面，帕尔提亚人对军队详谈了东方的帝国，谈到了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荣光，用它们来和卑微的伊伯利亚人及其雇佣兵作对比；在那一面，帕拉斯玛尼斯则号召他的军队记住，他们从来没有向帕尔提亚人屈服过，他们越是把勇气鼓足，他们也就越能从胜利中取得巨大的荣誉；如果他们在战场上溃逃，那他们就会遭到更大的耻辱和危险了。就在这时，他指着他自己的森严可畏的军队，又指着金绣满身的米地亚队伍说：“这边是英雄好汉，那边是战利品。”

（35）但是在撒尔玛提亚人的队伍里，发言的却不限于一个领袖，人们相互鼓励说，不要使战争成为双方弓手之间的对射。最好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进攻，而展开一场白刃战！但后来在遭遇的时候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原来习惯于巧妙地进行追击又能巧妙地逃跑的帕尔提亚人拉开了他们的那些骑兵中队，并且造成了一块可以用来投枪的地带。撒尔玛提亚人则不去使用他们那射程不远的箭，而是拿着长枪和短剑向前冲。进攻和后退常常是按照骑兵战的传统方式交替进行着：继而就仿佛在一场混战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战斗者用武器猛烈交锋，面对面地斗了起来，他们或是击退对方，或是为对方所击退。接着阿尔巴尼亚人和伊伯利亚人也上来了，他们抓住敌人，把他从马上拖下来，并使他被夹击在双重的危险之中，一方面是骑兵 
 

注



 从上面杀下来，一方面则是步兵在下面更近的地方给敌人造成杀伤。

就在这个时候，帕拉斯玛尼斯和欧洛狄斯把援军带来支援坚决的人们，或是帮助那些已经动摇的人们。由于是知名的人士，他们二人相互间认出了对方：一声呼叫，互相投枪，策马互攻——当帕拉斯玛尼斯打穿了他的对手的盔头而使之负伤时，他就厮杀得更加凶狠了。不过他并未能再打第二次，因为当最勇敢的卫士插进来保护负伤的国王时，他的马已把他带到敌人追不到的地方去了。而且，一个误传的欧洛狄斯战死的消息也造成了帕尔提亚人的沮丧情绪，他们承认自己失败了。

（36）不久之后，阿尔塔巴努斯就率领着他的帝国的全部人马前来报复了。了解这个地方情况的伊伯利亚人 
 

注



 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虽然如此，如果不是维提里乌斯把军团集合起来并散布一个他即将进攻美索不达米亚的消息，从而使他害怕引起对罗马的战争的话，他根本没有撤退的表示。在撤出亚美尼亚和阿尔塔巴努斯的事业垮台之后，维提里乌斯就引诱他的臣民背弃平时残酷无情而在战场上又极其不幸的国王。因此，辛纳凯斯（我已经说过，他早就对阿尔塔巴努斯怀有敌意）便劝诱他的父亲阿布达伽伊塞斯偕同其他参与这一计划而现在由于一系列的厄运而更急于想行动起来的人们发动叛乱。不断有人参加他们的计划，这些人归顺过去，与其说是由于心甘情愿毋宁说是由于恐惧，但他们由于发现了负责的领导者而情绪高涨起来。阿尔塔巴努斯已经失掉了一切，跟随他的只有担任他的卫士的一些外国人，这些无家无国的人属于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除了靠犯罪混饭吃之外，是没有善恶观念的。他率领着这些人匆匆忙忙地逃到邻近西徐亚的遥远的地区去， 
 

注



 打算在那里利用同叙尔卡尼亚人与卡尔玛尼亚人的裙带关系寻求同盟者。在这个时候，没有国王时想国王，有了国王时又不好好服从的帕尔提亚人，是又会后悔而改变自己的主意的。

（37）但是维提里乌斯看到阿尔塔巴努斯已经跑掉，而他的国人的情绪也很想掉换一下统治者，于是他便劝告提里达特斯利用眼前这个机会，并且把他的军团中和辅助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派遣到幼发拉底河的沿岸。当举行牺牲奉献式，也就是罗马人向着玛尔斯神呈献国贽 
 

注



 ，而帕尔提亚人也为了抚慰幼发拉底河而准备了一匹马作为牺牲 
 

注



 的时候，附近的人民带信来说，虽然没有下雨，但是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自动地涨了起来，并且涨得很高了。同时河上的白色泡沫形成一个个圆圈，就像王冠一样 
 

注



 ——这是渡河顺利的朕兆。还有人作了更加巧妙的解释：这次出征开头会很顺利，但不会持久；因为天地垂示的朕兆更为可靠，而本性不定的河流虽然显示了联兆，但它又会立刻把这一朕兆冲走。

不管怎样，当舟桥架设起来而军队已渡过河去的时候，在营地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率领着几千名骑兵的欧尔诺司帕狄斯。这个人曾经是一个亡命者，当提贝里乌斯在达尔马提亚战争中敉平叛乱的时候， 
 

注



 又是他的一个相当显要的助手，并且曾被赠以罗马公民权：但是后来他又取得了同他的国王的友谊，很受国王的宠信，并取得了位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这两条著名河流之间，因而有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名称的平原地带的统治权。不久，提里达特斯的军队就由于辛纳凯斯参加进来而壮大了。而作为他的事业的支柱的阿布达伽伊塞斯又带来了国王的财富及其一切标志。维提里乌斯相信只要显示罗马的兵力就够了，于是他向提里达特斯和贵族们提出了劝告，要提里达特斯记起自己的祖父普拉提斯和他的养父恺撒，以及这两个人的伟大品质；并要贵族们保持对国王的服从，对我们罗马人的尊重，保持他们自己的荣誉和诚意。随后他就率领着军团返回了叙利亚。

（38）我所以把两年夏天的事情放到一起叙述， 
 

注



 目的是要人们暂时不去注意国内的那些恐怖事件。因为，尽管自从谢雅努斯被处决 
 

注



 以来已经过了三年，时间、请求、餍足等等诸如此类可以使别人的心软下来的因素，却不能使提贝里乌斯的心软下来，或是停止这样一种政策：这就是对证据不充分或是早已被遗忘的过错进行报复，就好像这些过错都是罪大恶极，而且是不久之前才犯下的罪行似的。这种做法使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深感惊恐。 
 

注



 他不愿再消极地等待控告者即将发动的进攻，便在他的最后的遗嘱中，对玛克罗和皇帝的那些主要的被释奴隶写了一篇很长的、十分厉害的控诉书，痛斥他们的主人的年老昏庸，以及因长期不在罗马而他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亡命之徒。他的继承人本来不想把这份遗嘱交出来，但是提贝里乌斯却下令当众宣读它，以表示他容许别人有自由并且对自己的恶名不屑一顾。也许他长期以来对谢雅努斯的罪行一无所知，因此他现在宁愿将攻击他的言论公之于世，而不问其措辞如何，并通过侮辱的言辞（如果不是通过其他方法的话）来认识到那被阿谀奉承所蒙蔽的真理。就在这些日子里，被盖乌斯·格拉古控以大逆罪的格拉尼乌斯·玛尔奇亚努斯自杀了。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塔里乌斯·格拉提亚努斯也根据同样的法律被处以死刑。

（39）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 
 

注



 和塞克斯提乌斯·帕科尼亚努斯 
 

注



 的结局也没有什么两样。特列贝列努斯是自杀的；帕科尼亚努斯是在监狱里绞死的，因为他写了反对皇帝的诗。提贝里乌斯现在并不像先前那样越过把人们分隔开来的大海，或是通过远方的使者才知道这些消息，他就在罗马城墙脚下；在那里，他当天或仅隔一夜就能对执政官的报告作出批示，并且几乎能亲眼看到他的受害者家中所流的大量鲜血，或是看到他的刽子手们干下的各种勾当。

年底，波培乌斯·撒比努斯 
 

注



 去世。这个出身卑微的人通过他和皇帝之间的友谊而取得执政官的地位，并且统治各大行省达二十四年之久。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而且因为他适合做这项工作，只此而已。

（40）下一年，是克温图斯·普劳提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帕披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不管是路奇乌斯·阿路谢乌斯 
 

注



 的〈被赦〉，还是……与……的被处死，这类恐怖行为已经是过于平常，算不得什么残酷行为了。但是也还有过一个恐怖场面：在元老院，当罗马骑士维布列努斯·阿格里帕在他的控诉者结束了他们的控告之后，从衣服里面取出毒药吞了下去，从而倒在那里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被那些手疾眼快的侍从拖到地牢去了。虽然他现在已经气绝，却仍然要受到绞刑。甚至担任过亚美尼亚国王现在又受到控告的提格拉尼斯 
 

注



 ，现在都不能因为他的国王的头衔而逃脱罗马公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担任过执政官的盖乌斯·伽尔巴 
 

注



 和两个布莱苏斯 
 

注



 却自杀了。恺撒写给伽尔巴的一封不是好兆的信，使他分配不到一个行省。而在布莱苏斯家族的全盛时期指定给两个布莱苏斯的祭司职位，在这一家族垮台之后便被提贝里乌斯推迟了；现在他把这些位置作为空缺给了别的人——人们把这一行动理解为死刑的暗示并且加以执行了。埃米里娅·列庇妲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她和年轻的杜路苏斯结婚的事情前面我已经记述过了。 
 

注



 在她的丈夫受到了一连串谗诬的迫害之后，她还活着，遭人厌恶，但是没有受到惩罚，这时她的父亲列庇都斯也还活着。此后控告者便控诉她和一个奴隶通奸。没有人怀疑她的罪行。于是她便放弃了对自己的辩护而自杀了。

（41）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臣服于卡帕多奇亚的阿尔凯拉乌斯的一个部落奇耶塔伊人 
 

注



 由于被迫按照罗马的惯例缴纳财产税和贡物，而迁居到陶路斯山脉的高原地带去，借着那里的有利的自然形势，抗拒国王的斗志不高的武装力量。最后，维提里乌斯才要他的副帅玛尔库斯·特列贝里乌斯从叙利亚行省率领四千名军团士兵和一支精锐的辅助步兵队伍前来。特列贝里乌斯把他的队伍拉开，包围了蛮族占领的两座小山（较小的一座山叫卡德拉山，另一座叫达瓦拉山），并且迫使他们投降了。那些敢于出击的人则被杀死，而余众则是在缺水的情况下被迫投降的。

正在这个时候， 
 

注



 在帕尔提亚人的默许之下，提里达特斯占领了尼凯波里乌姆、安提木西亚斯 
 

注



 和马其顿人建立的、带有希腊名称的其他城市，此外还有帕尔提亚的城市哈路斯和阿尔提米塔；受过西徐亚式的训练的阿尔塔巴努斯由于本身的残酷而遭人痛恨，而且人们希望罗马的文化使提里达特斯的性格变得成熟起来，因此人们对此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42）塞琉西亚这个有城墙围绕的强大城市 
 

注



 虽然风行谄媚，但仍谨守建城者塞琉古 
 

注



 的遗教，没有堕落成为野蛮之邦。以其财产或智慧而被选拔出来的三百名成员组成了元老院。人民则有他们自己的各项特权。只要是这两个等级齐心合作，他们就可以不用担心帕尔提亚人了。如果他们发生冲突，那么每一方面就都会找人帮忙以反对他们的对方，而被召请来援助的那一部分外来人结果却征服了双方全体人民。不久之前在阿尔塔巴努斯的统治时期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民众的利益为贵族而牺牲：因为人民若是占了上风就意味着自由。少数人的统治与听任一个国王的为所欲为地进行统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现在他们用过去给予古代国王的荣誉以及晚近比较喜欢用的新式荣誉来欢迎提里达特斯的到来；同时他们又辱骂阿尔塔巴努斯，因为除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成员之外，在其他方面他的出身是卑微的。提里达特斯把塞琉西亚的统治方式转为民主统洽；接着，正当他考虑在哪一天正式登上王位时，他从两个最强大的藩王普拉提斯和希耶洛那里接到来信，要求暂缓一下。人们决定等候重要人物的到来，而在这一期间，又建议把首府迁往克提西丰 
 

注



 。但是当苏列纳 
 

注



 发现他们正在一天一天地拖延的时候，他就在一群喝彩的群众面前，按照传统的方式，把皇冠加到提里达特斯的头上了。

（43）而且，如果他立刻向内地的其他部落进攻的话，他必定可以消除观望者的疑虑，而全国也就是属于他的了；但是，由于他包围了阿尔塔巴努斯安置他的金钱和他的后宫的要塞，这样他就造成了能够取消协定的时机。原来普拉提斯和希耶洛连同其他那些没有参加加冕那天的仪典的人中，有一些人由于害怕，另一些人由于忌妒阿布达伽伊塞斯（现在他已是宫廷的主人）和新加冕的国王，而投到阿尔塔巴努斯的一面去了；人们是在叙尔卡尼亚发现了阿尔塔巴努斯的，他现在已是满身泥污，靠着他的一张弓获得每天的食物。开头他以为自己会被出卖而感到害怕，但是在听到对他的郑重保证，说他们是来迎接他重登王位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打听造成这种突然变化的原因。于是希耶洛便咒骂提里达特斯的年幼无知：“执掌统治大权的并不是阿尔撒奇达伊家族出身的人：这个懦弱的家伙带有一个虚衔，他那从外国沾染来的懦弱习气使他不适于作战；大权却操在阿布达伽伊塞斯一家的手里。”

（44）这位老练的国王看到，即使说他们对自己的爱戴是假装的，但是他们对提里达特斯的憎恨却并不虚伪。他只是等候着在西徐亚把辅助的队伍集合起来，然后立刻以一种使敌人来不及计划对策，并使他的朋友来不及动摇的速度展开了战斗：他保留他的肮脏的外表，看来是为了通过人们对他的同情而把他们大量地吸引过来。欺骗和恳求的办法都用上了，凡足以引诱怀疑、观望的人或足以加强坚定的人的信心的办法全都用上了。他现在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正在迫近塞琉西亚的近郊，这时由于阿尔塔巴努斯的消息以及阿尔塔巴努斯本人的出现而失魂丧魄的提里达特斯开始在两个计划中间拿不定主意：一个计划是迎击，一个计划是拖延。主张作战和迅速决定他们的命运的人，认为那些分散的和疲于奔命的队伍根本不可能想象会结合成为一个忠诚的整体，他们现在虽然重新拥护这个国王的事业，然而就在昨天，他们还是背叛和敌视国王的人。不过阿布达伽伊塞斯本人的意见是回到美索不达米亚那里去，因为在那里由于以河 
 

注



 为屏障，他们可以在这期间把亚美尼亚人、埃律迈安人 
 

注



 和他们后方的其他民族发动起来；而在他们得到联盟者的士兵以及罗马统帅会派出来的任何部队的支援之后，他们才可以一试自己的命运。这个意见占了上风，因为阿布达伽伊塞斯拥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提里达特斯又不想冒险。但是这次撤退进行得就像是逃跑一样，阿拉伯的部落居民 
 

注



 首开此例，其他的人也都逃回家去，或是投到阿尔塔巴努斯的营地去了。最后提里达特斯才和一些侍从回到叙利亚，从而免除了所有的人都逃跑了的耻辱。

（45）同年，首都发生了一场大火，阿文提努姆和同它相连接的部分大竞技场 
 

注



 都被烧光了：皇帝为被烧毁的邸宅和一段一段的住房付出了足够的赔偿，这样就把这次的灾难变成了他本人的荣誉。一亿谢司特尔提乌斯被投入这一慷慨的行动，这些钱之所以乐于为群众所接受，是因为他自己过去很少在营造方面花过大量的钱。另一方面，甚至为了公家，他所修建的仅有的两座建筑便是奥古斯都神殿和庞培剧场的舞台， 
 

注



 而且在两种情况下，都不想在完工之后奉献牺牲，因为他根本不把声望放在心上，或是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余年了。为了估计各个申请人所遭到的损失，任命了恺撒的孙女们的四个丈夫 
 

注



 ：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和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执政官们又任命普布里乌斯·佩特洛尼乌斯参加他们的工作。人们想出各种各样的荣誉并且把这些荣誉通过元老院的决定加到皇帝身上，荣誉的花样因发明人的能力而各有不同。他拒绝了哪些，接受了哪些，我们已不清楚，因为他临终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

不久之后，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的最后两位执政官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和盖乌斯·佩特洛尼乌斯就宣誓就职。在这个时候，玛克罗的势力业已达到无人可以约束的程度。对于盖乌斯·恺撒的好感，他一向是十分重视的，但是现在他却越来越加紧地乞求这些东西了； 而在克劳狄娅（她许配给皇子的事情我已在前面叙述过了 
 

注



 ）死后，他就唆使他自己的妻子恩尼娅用一种假情假意的恋爱来迷住这个年轻人，并且用一项结婚的诺言把他束缚住 。 
 

注



 卡里古拉只要是能够取得王位，他是什么条件都不拒绝的。他的性格虽然粗野，但是在他的祖父的面前，他仍然是有办法把自己装点得丝毫不露痕迹的。

（46）皇帝知道这个情况，因此他拿不定主意选谁为继承人。他首先考虑他的孙子们。在他们中间，杜路苏斯的儿子 
 

注



 和他血统关系较近，也是他比较钟爱的，但是还没有长大成人。日耳曼尼库斯的儿子 
 

注



 不仅年轻和精力旺盛，而且还颇受人们的爱戴，但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祖父才厌恶他。甚至克劳狄乌斯也被考虑到了：他不但在年龄上已经成熟， 
 

注



 而且十分注意自己的修养。不过他的脑子不行，这是一个缺点。如果在皇室外部寻找继承人的话，他又害怕对于奥古斯都的追忆恺撒们的名字会变成嘲笑和诬蔑。因为提贝里乌斯当前所关心的与其说是在现在取得人们的好感，毋宁说是要取得后世对他的称赞。但不久之后，头脑中不能肯定而体力又已衰竭的提贝里乌斯，就放弃了他无能为力的决定而一任命运安排了。虽然如此，他仍然在不经心的时候讲了一些可以说明他了解未来演变趋势的话。原来他用一种不难理解的暗示责备玛克罗不去管快要落下去的太阳而去照料一个初升的太阳。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卡里古拉曾嘲笑过路奇马斯·苏拉，于是他就向卡里古拉预言说，苏拉的一切缺点他都有，但是他却没有苏拉的一切优点。同时他又痛哭流涕地拥抱了他的较小的一个孙子 
 

注



 ，继而对着另一个孙子的阴郁的面孔说：“ 你呀，你会杀死他，可是别人又会杀死你。” 
 

注



 他的健康情况尽管是一天不如一天，但他的放荡行为却一点也不加节制。他拼着命做他体力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对于医术，他一向是蔑视的，他还一向瞧不起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三十岁之后， 
 

注



 还需要一个陌生人告诉他，哪些事情对身体有好处，哪些事情对身体有害处。

（47）这时在罗马正在酝酿着提贝里乌斯已不及见到的一次血腥事件。莱利乌斯·巴尔布斯控告普布里乌斯·维提里乌斯 
 

注



 的前妻阿库提娅犯了大逆罪。在她被处刑之后正要下令把一笔赏赐赠给控诉者的时候，人民保民官尤尼乌斯·奥托 
 

注



 否决了这一命令：这样在两个人中间就结下了仇，最后由于奥托丧命，这一仇隙才告结束。继而因为同许多情夫发生过关系而丑名四溢，并且一度嫁给了阴谋的揭发者撒特里乌斯·谢孔都斯 
 

注



 的阿尔布奇拉又受到控诉，说她对皇帝有不敬的举动：作为她的同谋犯和奸夫而被牵连到这一控诉之中的有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维比乌斯·玛尔苏斯、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关于多米提乌斯的高贵出身，我在前面已经谈过， 
 

注



 玛尔苏斯也可以提出他的祖先所取得的荣誉，以及他在文学方面的一些突出才能。 
 

注



 但是送到元老院来的文件说，玛克罗曾主持调查证人和拷问奴隶的工作。这次皇帝没有像平时那样写信来反对被告，这种情况就使人怀疑，是否许多证据是在他生病时捏造出来的，并可能是他所不知道的，而捏造的理由则是近卫军长官对阿尔伦提乌斯的敌视态度，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

（48）因此，多米提乌斯和玛尔苏斯就还活着：多米提乌斯研究为自己辩护的办法，玛尔苏斯则在表面上做出绝食的姿态。阿尔伦提乌斯的朋友们认为拖延对他有利，因此他就回答说，“一件事情不一定对所有的人都合适。至于他本人，他已经活得够长久的了。而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他命中注定要在嘲笑和危惧中度过忧虑重重的晚年；他长期为谢雅努斯所厌恶，现在玛克罗又不喜欢他，反正总有这个或那个当权的人物看不上他，不过这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而是因为他那嫉恶如仇的性格。不错，在皇帝去世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他是可以对付过去的，但是对于即将继承王位的年轻的皇帝，他又怎样回避呢？而且，如果说，至高的主宰在提贝里乌斯取得了处世方面的大量经验之后，有力量扭转和改变他的性格的话，那么不过是刚刚成年，什么事还都不懂或是在坏人坏事中间长大的盖乌斯·恺撒在玛克罗的监护之下难道能够做好事吗？要知道，玛克罗同谢雅努斯相比，是更坏的恶棍，但玛克罗却被选出来摧毁了谢雅努斯，他用比谢雅努斯更多的罪行折磨了他的国家。甚至在目前，他便预见到一次更加苛刻的奴役，因此他是愿意同时摆脱过去和未来的。”他用一种类似预言的口吻讲了这些话之后，就割断了自己的血管。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阿尔伦提乌斯是死得对了。阿尔布奇拉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伤口之后，就根据元老院的命令被送进了地牢。在那些同她有过不清不楚关系的人里面，一个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名叫卡尔西狄乌斯·撒凯尔多斯的人被判处流放到一个岛上去，彭提乌斯·佛列该拉努斯被剥夺了元老的称号；莱利乌斯·巴尔布斯也受到了同样的惩罚；至少人们在宣告这个判决时是感到高兴的，因为他被人们认为是讲话极其恶毒的人物，他是在任何时候都能陷害无辜的。

（49）在这些天里，塞克斯图斯·帕披尼乌斯，前执政官家族中的一个成员，突然从窗户里跳下去，不光彩地自杀了。自杀的原因被认为在于他那很久以前离了婚的母亲。她由于纵容儿子的放荡脾气，大概曾使这个年轻人干出了除去一死之外无法摆脱的丑事。当她在元老院受到责骂时，她便跪在元老们的面前，详细地辩解说，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感到悲痛，特别是一个妇女的心更没有力量承受这样的一个打击，她还以同样痛苦的口吻讲了其他许多话。尽管如此，她还是被责令十年间不许进入罗马，直到她的小儿子过了他的血气未定的年轻阶段之后他才回来。

（50）这时提贝里乌斯的体质和气力都支持不住了，可是他的伪装的本领依然不差。他的精神依然是坚定的；他的言语和表情仍旧果敢有力，他常常力图用一种做作的平易近人的作风来掩盖他那明显的大限临近的现象。在屡次改变了自己的住所之后，他最后定居在米塞努姆海角上的一座别墅里，这座别墅过去的主人是路奇乌斯·路库鲁斯。 
 

注



 在那里，人们用下列的办法发现他离死期已近了。有一位名叫卡里克列斯的著名的医生，他过去从来不为皇帝治疗疾病，而是为皇帝提供向他咨询的机会。当他由于私事向皇帝请假的时候，他抓住了恺撒的手，表面上是向他表示敬意，实际上却是摸他的脉。他的这种做法被发觉了。提贝里乌斯也许是生气了，但是他特别用力掩饰自己的怒气。他下令安排晚宴，表面上是给临行的朋友饯行，但是却在餐桌上待到比平时更晏的时候。虽然如此，卡里克列斯还是向玛克罗肯定说，他的呼吸正在衰竭，恐怕他的大限不能超过两天了。一切后事立刻进行了安排。宫廷里的人召开了会议；对统帅们和军队则通过信使来作安排。3月16日，由于他一时接不上气来，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于是盖乌斯·恺撒已经在一群祝贺的群众的拥簇下离开别墅去筹备登极事宜了，但这时突然有话传来说，提贝里乌斯又恢复了说话和看东西的能力，并且要人给他拿食物来，以便在晕厥后加强体力。跟着大家就都惊惶失措起来：别的人都开始分散到四面八方去，每个人面上都装出悲痛或不知道这件事的样子。只有盖乌斯·恺撒在那里一言不发，感到自己从希望的高峰上跌落下去，并且只能等待着最坏的事态发生。但是大胆的玛克罗却在所有的人离开门口时下令用一叠被子把这个老人压在下面， 
 

注



 这样，提贝里乌斯就在他一生的第七十八个年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1）尼禄的儿子 
 

注



 在父系母系双方都可以回溯到克劳狄乌斯家族，虽然他的母亲由于连续的过继而转入了里维乌斯家族，后来又转入了优利乌斯家族。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命运。最初他陪伴着被放逐的父亲亡命在外，继而又以继子的身份进入了奥古斯都一家；而在玛尔凯路斯和阿格里帕以及后来的盖乌斯和路奇乌斯·恺撒的全盛时期，他必须应付许多对手。而这时甚至他的兄弟杜路苏斯都比他更加受到国人的爱戴。在他与优利娅结婚而身份大为提高之后，他的地位还是最不稳定的，因为这时他必须忍耐或是回避他的妻子的不贞的行为。 
 

注



 后来他从罗得岛回来了；于是他在十二年间 
 

注



 成了没有继承人的皇室的主人，后来又再实际上做了二十三年的罗马的主宰。他的性格也是每个时期各不相同。他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或是以重要官吏的身份生活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时，是他的生活和名誉中的一个崇高的时期。当日耳曼尼库斯和杜路苏斯还在世时，他表现了伪善的品德，这是他狡诈地隐蔽了自己真实思想的时期。当他的母亲还在世时，他仍是一个有好有坏的人物。在他喜爱或畏惧谢雅努斯的时候，人们只是讨厌他的残酷，但是他的淫欲却是隐蔽着的；最后，当羞耻和恐惧对他已不再是一种约束力量的时候，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本性为所欲为，这样他就彻底陷进罪恶和丑行了。 
 

注





（编年史第7卷到第10卷已佚。已佚部分的主要事件请见中译本第349页注（3）。——中译者）





[1]
 在上卷第5章结尾和本卷开头（按里普西乌斯的分章法是第5卷第6章）的原文之间只有三四个字母的空隙，而且在这中间看不出有分成另一卷的迹象。因此过去从第5卷的第1章到第6卷的第51章都被并入第5卷，到优斯图斯·里普西乌斯（Justus Lipsius）才认为有必要把它们分成两卷，而以多米提乌斯和司克里波尼亚努斯担任执政官的记述作为第6卷的起点（本书第6卷第1章）。哈泽（Haase）则认为谢雅努斯的垮台是第5卷的结束，第6卷开头的部分已经遗失了，这个意见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本书仍保留了里普西乌斯的编法，以便查考。



[2]
 参见上注。根据里普西乌斯的分章法，这还是第5卷的第6章。



[3]
 从本书的上下文判断，这个问题可能是处理里维娅的问题，因为她曾经参加谋害自己的丈夫杜路苏斯（参见本书第4卷第3章以次）。



[4]
 这里指共同担任执政官的事情。



[5]
 在本书第6卷，第8章，提伦提乌斯便把谢雅努斯叫做提贝里乌斯的女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想许配给谢雅努斯的是提贝里乌斯的一个孙女。



[6]
 以上这段发言可能是谢雅努斯的一个朋友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社交集会上讲的，而这之后他便自杀了。不过这个人的名字已无从查考了。在里波（本书第2卷，第31章）、佩特洛尼乌斯（本书第14卷，第19章）和特拉塞亚（本书第16卷，第34章）身上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7]
 谢雅努斯的叔父（参见本书第1卷，第16章以次；第3卷，第35章，第73—75章）。



[8]
 参见本书第1卷，第70章注。



[9]
 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按照他的朋友普利尼的说法是非常有名的诗人和公民。普利尼曾写过他的传记（小普利尼：《书信集》，第3卷，第5章）。他一生中所经历的事件大部分都能从《编年史》中收集到（参见本书第11卷，第13章；第12卷，第27章以次；《对话录》，第13章）。



[10]
 即 aerarium militare，参见本书第1卷，第78章注。



[11]
 此人几乎可以确定为谢雅努斯的长子。



[12]
 他的才能主要是表现在悲剧诗方面，参见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1卷，第98章。他被囚禁了七年，后来被卡里古拉释放。



[13]
 由卡披托里乌姆通向罗马广场的台阶（参见本书第3卷，第14章注）。



[14]
 这时他是地牢里的一个狱囚（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54章）。参见本书第6卷，第23章。



[15]
 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注。



[16]
 今天的卡桑德拉湾和萨洛尼卡湾。



[17]
 参见本书第2卷，第53章注。



[18]
 这个人后来可能是卡里古拉的岳父（参见本书第3卷，第24章；第6卷，第20章）。



[19]
 狄奥·卡西乌斯不知以什么史料为依据，说他被送到提贝里乌斯那里去，而且他记载这事的年代也比本书晚三年。



[20]
 两个人都是补缺执政官（suffecti）；关于路奇乌斯·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参见本书第2卷，第28章注；关于普布里乌斯·美米乌斯·列古路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4章；第12卷，第22章；第14卷，第47章。



[21]
 根据里普西乌斯本的分法，从这里起才是第6卷，第1章。



[22]
 参见本书第4卷，第75章注。



[23]
 玛尔库斯·福利乌斯·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在公元42年是伊里利库姆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在反对克劳狄乌斯的四天的兵变失败后自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13章）。



[24]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43—45章。按 sellarii 是“色鬼”，spintriae是“像姑”。



[25]
 当时著名的演说者（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26章）；奥维狄乌斯的友人，他是“使徒行传”第18章，第12—17节中那个伽里奥（官话本作迦流）的继父。



[26]
 在剧院里观众席（cavea）最低的十四排是根据公元前67年的罗司奇乌斯法（lex Roscius）为骑士们准备的。显贵席的前排则是给元老们准备的。



[27]
 参见本书第4卷，第68，71章。



[28]
 这是公元35年以前的事情：参见本卷第38章。



[29]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36章。



[30]
 cena novendialis，原是由粥类（puls）、面包和葡萄酒组成的一桌饭，这种饭一般是在下葬之后第九天放在坟墓上的。因此他这样提，就是说宴会是为死人准备的。



[31]
 列庇都斯和阿尔伦提乌斯在《编年史》的前半部都是著名的和受到好评的人物。关于前者参见本书第1卷，第13章；第3卷，第11、22、50章；第4卷，第20、56章；第6卷，第27章。关于后者参见本书第1卷，第13、76章；第6卷，第27、47章及以次诸章。



[32]
 指苏格拉底。塔西伦在这里重述了柏拉图的常常被引用的一段著名的话（高尔吉亚斯，524E）。优利安在《恺撒论》（309C）中也正好提到这一点：“但是他转过身来坐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他的背上有无数疮疤、烧痕、痛苦的鞭痕和擦伤，而脓疮就仿佛是烙在上面似的，这都是他的放纵和残暴不仁的生活的结果。”



[33]
 关于这次控诉的记载现在已经遗失了。



[34]
 参见本书第2卷，第56章；第3卷，第13、19章。



[35]
 这个名字从法国先前的圣同热省（Saintonge）的名称上可以看出来。



[36]
 此人只在此处一见。



[37]
 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



[38]
 参见本书第4卷，第34章；第6卷，第47章；彭波尼乌斯这个名字很可能在已佚的第5卷中出现过。



[39]
 这里主要是说他可能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40]
 玛尔库斯·司克里波尼乌斯·里波·杜路苏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28章。



[41]
 参见本书第4卷，第58章。



[42]
 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凯索尼努斯，是曾受到西塞罗的攻击的那个披索（恺撒的岳父）的儿子。



[43]
 有关部分已佚。他父亲担任监察官是在公元前50年。



[44]
 市长（praefectus urbi）这个职务最初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应付国王或后来的执政官不在时发生的临时事件。公元前367年设置城市行政长官时，这一职务即不再需要，但实际上仍有执行类似职务的人，即当高级长官与元老们每年去阿尔巴山参加拉丁节之时，便仍然要指派一名长官临时维持城内秩序。这一职务在奥古斯都时期才重新恢复；提贝里乌斯退居卡普利埃之后，它便成为常设的，由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担任，市长负责维持罗马市的秩序，并率领三个（后来是四个）城防步兵中队，市长由皇帝本人任命，但在皇帝死的时候，便不得不空下来了。关于这一职务的说明还可参见下章。



[45]
 这是实职之外的一种虚衔，主要是给予尚未达到担任元老的年龄的显贵青年人——如杜路苏斯（参见本书第4卷，第36章）或尼禄（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7章）——的一种荣誉。



[46]
 但这个人并没有市长（praefectus urbi）这一专门头衔。



[47]
 如果原稿没有错误的话，他的任命应当是在奥古斯都当政时期。但这和普利尼（《自然史》，第16卷，第22章，第145节）以及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42章）的说法有矛盾（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塞内加关于他的习惯的记载的支持，参见《书信集》，第83章），这种说法就是：他是在和提贝里乌斯一同饮宴之后才得到这一职位的。



[48]
 参见本书第3卷，第64章注。



[49]
 参见本书第3卷，第69章注。



[50]
 这里可能是作者或抄写者的笔误，但在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72章中所记的日子是对的。“在先前的内战里，卡披托里乌姆神殿确实被焚烧过。”（arserat et ante Capitolium civili bello）（在苏拉和马利乌斯派发生冲突的时候，即公元前83年。）



[51]
 即未来的皇帝伽尔巴，不过这时他的名字（prænomen）是路奇乌斯（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4章）。



[52]
 她们的第三个姊妹阿格里披娜已经嫁给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参见本书第4卷结尾处）。两个新郎之一，著名法学家（参见本书第12卷第12章注）的兄弟卡西乌斯，八年后被卡里古拉杀害；维尼奇乌斯则是在公元46年为美撒里娜毒死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29章；第60卷，第27章）。



[53]
 奈维乌斯·谢尔托里乌斯·玛克罗曾执行了逮捕谢雅努斯的任务，因此就代替他担任了近卫军长官。但是按照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的说法，这个人比谢雅努斯还要坏（参见本卷第48章）。关于他对卡里古拉的谄媚，参见本卷第45章以次；关于他因他的被保护人的命令而自杀的问题，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10章，第178节。



[54]
 关于这一法律，我们知道的并不确切，不过它必定是同公元前48年的紧急措施不同（参见恺撒：《内战记》，第3卷，第1章）。



[55]
 公元前450年。这个说法是以塔西佗为依据的；李维所定的日期是公元前357年（参见李维，第7卷，第16章）。



[56]
 根据罗马的计算利息的办法，unciarium faenus应当是月息百分之 
 或年息百分之一。尼布尔认为利息不可能低到这种程度（这个说法受到尼佩尔第的有力的反驳，但是得到了蒙森的同意），因而就把这个词解释为本金的 
 ，即年利百分之 
 ，这样由于采用了最初的一年有十个月的传统算法，而巧妙地把利息提高到百分之十（＝ 
 ）。



[57]
 根据李维的说法（李维，第7卷，第27章）是公元前347年。



[58]
 严格说来，出售被没收的财产的价款，就如同无主的遗产一样，是要归元老院的国库（aerarium）的，但是它们常常被收进皇帝的财库（fiscus），这种做法不久便成了一件前例（参见本卷第19章开头处）。



[59]
 尼佩尔第据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48章）补。



[60]
 由元老院的一个委员会所管理的、特设的公共兑换所（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21章）。



[61]
 人们常常提到他和庞培的友谊和对庞培的影响。他的罗马公民权便是通过庞培取得的，他并且写了庞培的传记。在公元18年左右写作的斯特拉波曾提到他的儿子和提贝里乌斯之间的亲密关系（参见斯特拉波，第13卷，第2章，第3节）。



[62]
 在米提利涅；他从庞培那里为米提利涅取得了自由城市的各项特权，尽管这座城市在米特利达特斯战争时期，它的立场是很可怀疑的（参见普鲁塔克：《庞培传》，第42章）。



[63]
 参见本书第4卷，第36章。



[64]
 根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每天被处死的是二十人（《提贝里乌斯传》，第61章）。



[65]
 他很受提贝里乌斯的器重（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8章），但是却在他的女婿的逼迫之下自杀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23章）。



[66]
 这位曾受到塞内加的赞扬的人物曾两次担任执政官，并由于后来同阿格里披娜结婚而享有双重的显贵身份：他不但是卡里古拉的妹丈，又成了尼禄的继父。



[67]
 苏埃托尼乌斯把讲这句话的人误认为奥古斯都。



[68]
 他生于公元前3年，但在位的时期只从公元68年6月到69年1月。



[69]
 他保住了那样一个危险的地位，从他的保护人那里取得了罗马公民权（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名字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特拉叙路斯看出来），并且在陪提贝里乌斯到罗马之后，和他一同待到公元36年死的时候。他比皇帝早死一年。



[70]
 指伊壁鸠鲁派。



[71]
 指斯多噶派。



[72]
 古人怀疑预言的意见最好的是法沃里努斯的一次演说，奥路斯·盖里乌斯曾听到这次发言并把它记录下来（参见盖里乌斯：《阿提卡之夜》，第14卷，第1章）。



[73]
 可能是在第14卷，第9章。



[74]
 他是阿西尼乌斯·波里欧的长子（参见本书第4卷，第34章注）。三年前正当他到卡普利埃岛去见提贝里乌斯的时候，他被元老院（按照皇帝的一封信）判了罪，从此就被执政官软禁起来，不过不是怕他逃跑，而是怕他自杀（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3章）。



[75]
 他曾被元老院宣布为国家的敌人（criminante Tiberio，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7章），并且仍然被囚禁在皇宫的一间地下室里。



[76]
 这是要使杜路苏斯担起领导叛乱的罪名。



[77]
 他手下的牺牲者是阿格里披娜、她的丈夫日耳曼尼库斯（他是提贝里乌斯的侄子和继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尼禄（公元29年被流放到彭提亚岛并且饿死在那里）和杜路苏斯本人。



[78]
 她是和尼禄同时被放逐的，不过是被放逐到另一个名叫庞达提里亚的岛上去（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注）。



[79]
 参见本书第4卷，第58章注。



[80]
 指提贝里乌斯。



[81]
 参见本书第2卷，第43章以次，第75章和第3卷，第15章。



[82]
 这里说的“又一件憾事”看来有些虎头蛇尾；然而甚至阿提库斯这样一个有声望的骑士都不能给克劳狄乌斯家族的系谱增加什么光彩（参见本书第2卷，第43章）。关于这一身份不相称的婚姻的结果，可参看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



[83]
 他是罗马的一位修辞学教师。根据大塞内加的说法，他是第一个取得了到当时为止一直限定由被释奴隶担任的职务的骑士。



[84]
 看来他是在公元20年继格涅乌斯·森提乌斯之后被任命为叙利亚的长官的（参见本书第2卷，第74章）。但是被提贝里乌斯留在罗马，而这时的行省就由森提乌斯的副帅帕库维乌斯来负责（参见本书第2卷，第79章）。公元32年，他继披索之后担任市长（praefectus urbi），叙利亚则交给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



[85]
 这里指的是属于皇帝的大行省的长官。



[86]
 在公元25年路奇乌斯·披索被杀之后，他就被任命到西班牙·提拉科年西斯（Hispania Tarraconensis）去（参见本书第4卷，第45章），因此这里的所谓十年只不过是一个略数。



[87]
 据普利尼和狄奥的说法，这次凤凰出现比这里的说法晚两年。



[88]
 这个年代并不是凤凰出现的周期，而是狼星的周期，在这一周期结束的时候，由于365天的历年和 
 天的太阳年之间的差别而产生的错误正好成为整数而无需置闰。狼星周期这一名称的产生，是因为每当周期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同太阳同时升起的狼星出现的日期正好是在一年开头的一天，即托特月（Thoth）的第一天。我们从肯索里努斯的著作知道，这样的一个周期结束于公元139年，这是在埃及的编年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年份。



[89]
 参见拙译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172章以次（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他的统治时期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9—前526年。



[90]
 公元前247—前222年在位。



[91]
 埃及的名称为培拉（Pe-ra），即阿努（Anu），希伯来的名称为翁（On）。它的废墟在玛塔利伊（Matarieh）附近，在开罗东北偏北六英里。



[92]
 参见本书第4卷，第47章开头的部分。



[93]
 参见本卷第9章。



[94]
 参见本书第4卷，第42章注。



[95]
 参见本书第4卷，第73章。他是下日耳曼的长官。



[96]
 帕尔提亚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参见本书第2卷，第1至4章，第56、58、68章；毫无疑问，在第5卷遗失了的那部分里也谈到了帕尔提亚和亚美尼亚的事件。关于这件事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帕尔提亚王族中在罗马的有三个人，他们是普拉提斯四世的儿子普拉提斯，他的两个孙子提里达特斯和美赫尔达特斯。在普拉提斯四世作为人质送出去的另外三个儿子当中，两个儿子死在意大利，最大的儿子沃诺尼斯在短期地先后做了帕尔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之后，在一次企图从奇里奇亚的监禁中逃跑时死掉了。在帕尔提亚，那赶跑了沃诺尼斯的果敢有为的半西徐亚（half-Scythian）的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三世还在统治着，但是在贵族中间却有不满的情绪。在亚美尼亚，被日耳曼尼库斯安放到王位之上的希腊国王吉诺（称号是阿尔塔克西亚斯三世）死了，他的王位就被阿尔塔巴努斯的长子占有了。



[97]
 这件事应当在本书第5卷已佚的部分中提到。



[98]
 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他们把所有东方民族都称为蛮族，但在实际上有些东方民族比他们的开化要早得多，文化水平也并不比他们低。



[99]
 这是克劳狄乌斯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宠臣。他是前一年的执政官，又是未来的皇帝的父亲。



[100]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维提里乌斯传》，第2章）。



[101]
 参见本书第2卷，第56章注。



[102]
 参见本书第4卷，第5章注。



[103]
 这里泛指南高加索地带的那些部落。



[104]
 原指波斯皇宫中的那些大宦官，后来也用来指西徐亚的那些小国王，后一事实目前已为铭文所证实。



[105]
 被误称的“卡司披亚门”，实际上这是提列克（Terek）河谷的著名的达利埃尔隘路，现在则有梯比里斯和奥尔忠尼启则之间的一条军事要道穿过这里。撒尔玛提亚人和后来的匈人就是通过这条十分重要的大道进入了帕尔提亚平原和帝国东部诸行省的（参见普洛科匹：《波斯战争史》，第1卷，第10章；《哥特战争史》，第4卷，第3章）。真正的卡司披亚门（Caspiae Portae）远在东面，位于德黑兰以北。



[106]
 位于杰尔宾特（Derbend）和巴库之间，在里海的西岸。



[107]
 埃提西亚风是每年夏天在地中海上刮的一种季节风。



[108]
 指撒尔玛提亚人。在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79章中简略地介绍了这些古代哥萨克人的战术。长剑和骑兵用的重长枪（常常用为投枪）是他们民族的标准武器。



[109]
 他们在亚美尼亚驻扎了将近一年。



[110]
 里海以东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的最南部是叙尔卡尼亚人，紧接在他们北面的是达阿伊人，阿尔塔巴努斯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达阿伊人中间度过的（参见本书第2卷，第3章）。卡尔玛尼亚在波斯湾沿岸地带，它的名字还保存在奇尔曼（Kirmân）这个沙漠的名称上。



[111]
 代表军队用公猪、公羊和公牛作牺牲而举行的祓除式。



[112]
 通常献给太阳的一种主要的牺牲。但是根据希罗多德：《历史》，第8卷，第113章的记述，它是献给司妥律蒙的。



[113]
 这里指象征围在东方国王王冠上的白色的带子。



[114]
 公元6—9年的一次大起义，提贝里乌斯费了极大气力才把它镇压下去。



[115]
 第二个夏天的事情的叙述并没有完，它是接在本卷第41章叙述的。



[116]
 公元31年10月18日。



[117]
 参见第6卷，第4章。



[118]
 参见本书第2卷，第67章。



[119]
 参见本书第6卷，第3章。



[120]
 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注。



[121]
 可能就是控诉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的那个人（参见本卷第7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空白的部分可能谈到的是对他的恩典（例如免去对他的惩处），而原文删节号处应是被处死的至少两个著名人物的名字。



[122]
 提格拉尼斯四世（希罗大帝的一个孙子），塔西佗在本书第2卷第4章中没有提到他的短暂的统治，但是在Monumentum A'ncyranum里和约瑟普斯的作品里（参见《犹太古代史》，第18卷，第5章，第4节）却提到了。



[123]
 未来的皇帝的哥哥；公元22年度的执政官（参见本书第3卷，第52章），由于奢侈无度而倾家荡产（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3章）。



[124]
 谢雅努斯的叔父的两个儿子。



[125]
 这一部分文字已经佚去。她是玛尔库斯·列庇都斯的女儿（参见本书第3卷，第22章），而不是玛尼乌斯的女儿（参见本卷第5章注）。



[126]
 在奇里奇亚·特拉凯亚的海岸地带。



[127]
 这里的叙述接着本卷第37章结尾的地方。



[128]
 这两座城市都在美索不达米亚。阿尔提米塔和哈路斯则在底格里斯河对岸。



[129]
 这是古代一个大城市，建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位于巴格达之南约二十英里，隔河与敌对的帕尔提亚的城市克提西丰相对峙。公元165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劫掠和焚烧了该城之后，它便衰落了。



[130]
 亚历山大手下的统帅，塞琉古王朝的创立者。



[131]
 与塞琉西亚隔河相对的城市。原来是国王冬季行幸时用的别庄，后来则是阿尔撒奇达伊王朝和萨萨尼王朝的首都。公元637年3月奥玛尔占领和劫掠了该城之后，它便衰落了。



[132]
 世袭的统帅，这个名字是个人的名字，也是一种官衔，犹如罗马的恺撒（Caesar）或帕尔提亚的阿尔撒凯斯（Arsaces）。



[133]
 指底格里斯河。



[134]
 可能是在波斯湾最内部沿岸地带居住的民族。



[135]
 这些居民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欧司洛耶尼（Osroëne）来的。



[136]
 在帕拉提努斯山和阿文提努斯山（或阿文提努姆山）之间的山洼处。



[137]
 参见本书第4卷，第7章注。这座舞台在公元22年毁于火（参见本书第3卷，第72章）。



[138]
 参见本书第4卷，第75章；第6卷，第15、27章。



[139]
 参见本卷第20章。



[140]
 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和这里一样（狄奥，第58卷，第28章）；庇洛在详述了玛克罗的阴谋之后，特别说明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玛克罗是无辜的；苏埃托尼乌斯则认为他的升迁是盖乌斯的力量（《卡里古拉传》，第12章）。



[141]
 指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孪生儿子当中活下来的一个（参见本书第2卷，第84章），生于公元19年。



[142]
 指盖乌斯，生于公元12年。



[143]
 这时他四十六岁。



[144]
 指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



[145]
 他的预言的前半被卡里古拉在一年之内实现了，后半部则是公元41年被卡西乌斯·凯列亚实现的。



[146]
 普鲁塔克在两处提到这一点，但他的说法是六十岁。



[147]
 参见本书第1卷，第70章注。



[148]
 这个人大概就是本书第3卷第66章中那个担任过学校校长的行政长官的儿子。



[149]
 这里所说的阴谋即指谢雅努斯的 novissimum consilium（参见本卷第8章）暗杀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并夺取帝国统治大权。详情如何，我们知道的不多，也不确实。但既然阴谋显然是被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托尼娅揭露给提贝里乌斯的（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8卷，第6章，第6节），则可以设想，是撒特里乌斯把她到卡普利埃去的消息提供给她的（参见本书第4卷，第34章）。



[150]
 参见本书第4卷，第75章。



[151]
 参见本书第2卷，第74章注。



[152]
 吉本（Gibbon）曾扼要叙述了这一著名别墅的兴衰状况。它的最早的主人是马利乌斯和路库鲁斯，最后的主人则是罗木路斯·奥古斯都路斯，和圣谢维里努斯的遗骨。



[153]
 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73章）和狄奥·卡西乌斯（第58卷，第28章）对此都有不同的说法。



[154]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参见本书第5卷，第1章及注释。



[155]
 通过退隐到罗得岛去的办法（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



[156]
 从公元2年到14年。



[157]
 从这里起到第11卷开头的部分已佚。在这一部分里，主要的事件分年记载如下：

公元37年 在普遍的热烈欢迎声中，盖乌斯即位（3月18日）。放逐者被召回；根据大逆法进行的迫害在名义上被废除了；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受宠；克劳狄乌斯参加公共生活；尼禄出世。财政上浪费惊人。10月皇帝生病，继而又有精神错乱的症状。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和玛尔库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皇帝的岳父）被迫自杀。

公元38年 民会（Comitia）在名义上恢复。皇帝的姊妹和情妇杜路西拉去世并被尊为神。经常发生处死和没收财产的事件。玛克罗被迫自杀。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间发生严重骚乱，原因是日益肯定地相信自己为神的皇帝想把他自己的像放进犹太人的会堂。

公元39年 继续发生处死和财产充公的行动。希罗·安提帕斯和希罗地亚斯被放逐到里昂。亚美尼亚的米特利达特斯被召至罗马并被扣留在那里，横贯拜阿伊湾搭起了一座舟桥（大部分是运粮船）。皇帝在高卢；他的姻兄弟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和下日耳曼的副帅楞图路斯·盖图里乌斯的阴谋和死亡。他的姊妹阿格里披娜和优利娅·里维拉由于参加阴谋而被放逐。皇帝的传家宝物在里昂拍卖。

公元40年 皇帝在里昂。在一个时期里只有一位执政官。对不列颠表现了异想天开的示威行动。8月31日返回罗马。下令把他的像放在耶路撒冷犹太神殿至圣所，但这个命令由于叙利亚副帅希罗·阿格里帕（他在公元37年取得了太守菲利浦的领地，在公元39年取得了希罗·安提帕斯的领地）的干预而暂时取消。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的代表团到罗马，代表团中的庇洛在《出使觐见盖乌斯记》（Legatio ad Gaium
 ）中记述了这一事件。

公元41年 盖乌斯被暗杀（1月24日）；近卫军宣布克劳狄乌斯为皇帝，他们每人取得赏赐一万五千谢司特尔提乌斯。希罗·阿格里帕由于危机时期的服务而取得犹太，犹太此时不再是由财务代理官治理的行省了。阿格里披娜和优利娅·里维拉被召回，但后者由于美撒里娜的教唆而再度被放逐。美撒里娜控告她同塞内加通奸，塞内加也被放逐至科西嘉。不列塔尼库斯生（2月13日）。

公元42年 玛乌列塔尼亚仍然被分成由代理官治理的两个行省（Mauretania Caesariensis和Mauretania Tingitana）。美撒里娜在纳尔奇苏斯的帮助下害死了她的继父阿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安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在达尔马提亚副帅福利乌斯·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支持下进行阴谋活动；骚动立刻遭到镇压。大批人被处死。

公元43年 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率军进攻不列颠。他打败了卡拉塔库斯并占领了卡木洛杜努姆；克劳狄乌斯亲身来到不列颠停留十六天。米特利达特斯收复亚美尼亚（？）。

公元44年 克劳狄乌斯凯旋。阿凯亚和马其顿被交给元老院。在希罗·阿格里帕死后犹太仍然由财务代理官统治。

公元45年 米特利达特斯在博斯普鲁斯叛乱，但是叛乱为奥路斯·狄第乌斯·伽路斯镇平（？）。

公元47年 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任监察官。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举行小凯旋式，继他之后担任不列颠副帅的是普布里乌斯·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第11卷的现存部分是以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的死亡开始的。



第十一卷 
 

注







（1）……原来她（指美撒里娜——中译者）相信，曾两次担任执政官的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先前是她（指波培娅·萨比娜——中译者）的情夫； 
 

注



 而且，既然她同样地垂涎路库斯鲁斯修建的，并为亚细亚提库斯装饰得非常豪华瑰丽的那些花园，于是她便放出苏伊里乌斯去控诉这一对夫妇。不列塔尼库斯 
 

注



 的教师索西比乌斯也同他勾结在一起；索西比乌斯表面上仿佛是好心警告克劳狄乌斯，要他防备那对皇帝们来说并非吉兆的权力和金钱。“谋杀盖乌斯·恺撒的主谋亚细亚提库斯并不怕承认他曾参与集合罗马人民的事件，甚至敢于僭取谋杀的荣誉。 
 

注



 因而他在罗马出了名，而行省方面也传说他准备去巡视日耳曼的军队。因为他生于维也纳，又有大批有势力的人物做他的后援，他就有各种方便可以在他本地各民族之间制造纠纷。”克劳狄乌斯没有进一步查问，但是，就仿佛去镇压一次刚刚爆发的战争似的，他赶忙把由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所率领的一队士兵派了出去，克利司披努斯在拜阿伊找到了亚细亚提库斯之后，就给他上了镣铐，把他解回了首都。

（2）人们没有允许他到元老院去：他是在一间寝室中受审的，审判时有美撒里娜在旁，进行控诉的是苏伊里乌斯。控诉的罪名是贿买军队（据他说，军队收到钱之后必须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这就更可恶了）；和波培娅通奸；最后，他还是个像姑。最后这一条控诉条款使被告实在忍不住了。他说：“苏伊里乌斯，去问一问你的儿子们吧，他们会承认我是个男子的！”而且在他为自己进行辩护时，他的发言使克劳狄乌斯深受感动，甚至美撒里娜听后都落泪了。美撒里娜在离开房间之际擦掉眼泪的时候，却要维提里乌斯小心不要让囚犯从他们的手里溜掉。她自己则赶忙着手安排搞掉波培娅的勾当，并且唆使她的奸细用地牢的威胁迫使她自杀了。皇帝则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以致几天之后，当波培娅的丈夫斯奇比奥同他在一起吃晚饭时，他还问为什么斯奇比奥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同来。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3）但是，当克劳狄乌斯向维提里乌斯征求意见如何除掉亚细亚提库斯的时候，维提里乌斯便含着泪回忆他们两人间的长期友谊以及他们对皇帝的母亲安托尼娅所表示的同样忠诚。继而他又列举了他为国家所做过的事情，他最近对不列颠人作战的功勋 
 

注



 和所有其他有可能引起皇帝怜悯之心的事情。他建议给予亚细亚提库斯以选择死亡方式的自由。克劳狄乌斯随后的发言也具有同样的宽大精神。当亚细亚提库斯的一些朋友建议他用慢慢绝食的办法自杀时，亚细亚提库斯说，他不想接受这项恩典。他先做了一次他常做的体操， 
 

注



 洗了澡，高高兴兴地吃了晚饭。他说死于提贝里乌斯的阴谋或是死于盖乌斯·恺撒的进攻，较之死于妇人的欺骗和维提里乌斯的挑拨性的下流语言倒是更体面些，接着他就把自己的血管切开；不过在他切开血管之前，他先到他的柴木堆那里去， 
 

注



 下令把它们挪到别处去，这样他那些繁茂的树木就不致受到干柴烈火的影响了。他在临死之前，竟还是这样沉着啊！

（4）接着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苏伊里乌斯进而又把姓佩特拉的两名最高级的罗马骑士加到被控诉者的名单上去。处死他们的原因，据说是他们曾出租他们的一所房屋，作为莫涅斯特和波培娅的幽会之所。但其中的一个人受到控诉，是因为他夜里睡觉时梦见克劳狄乌斯戴着小麦编的王冠，麦穗向下，因此根据他的梦，预言粮食的歉收。 
 

注



 有一些人说，梦里看到的是带着发白的叶子的葡萄蔓编成的花环。他根据这个朕兆认为皇帝在秋末将要死亡。但大家意见一致的一点则是，这个梦不拘性质如何，都会使他本人和他的兄弟丧命。元老院决定把一百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和行政长官的标记 
 

注



 赠予克利司披努斯。维提里乌斯则建议再把一百万给予索西比乌斯，因为他用教诲帮助过不列塔尼库斯，用忠言帮助过克劳狄乌斯。也被征询过意见的斯奇比奥回答说：“关于波培娅的罪行，我的想法和大家的想法相同，那么可以认为我要说的和大家所说的话相同吧！”——夫妻之爱和元老职责之间得到了美妙不过的妥协。

（5）而这时老练而又残酷无情的苏伊里乌斯继续干他的控告勾当，许多人也仿效他的这种鲁莽粗暴的做法：因为皇帝将全部法律上和行政上的职权集中于一身，这种情况就给掠夺者大开方便之门。任何公开出售的商品都不像辩护者的背叛行为那样毫无顾忌地出售。结果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个著名的罗马骑士撒米乌斯付给了苏伊里乌斯四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却发现他竟然同对方勾结到一起，于是就在他的辩护人的家里用剑自戕了。因此，按照业已任命的执政官盖乌斯·西里乌斯的建议（关于西里乌斯的权力和他的垮台，我将要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再来叙述）， 
 

注



 元老院一致要求执行秦奇乌斯法 
 

注



 ，因为这项法律很早就规定，在为某一案件进行辩护时，任何人都不能接受金钱或是礼物。

（6）当担心因此会蒙受污名的元老们起来反对的时候，跟苏伊里乌斯不合的西里乌斯便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抨击，并且援引了古时演说家的范例，那些演说家是把名誉和前程看成他们口才的唯一报酬的，他说：“连文艺中最优美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因图利而被腐化，那么其他东西沾上了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当人们所考虑的是金钱的数目时，甚至信义都不能不受影响啊。如果诉讼不使任何人能从中取得利益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诉讼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们都在鼓励仇视和控诉，鼓励恶意和不公道，为的是使法庭贪污腐化，从而使辩护人弄到金钱，就好像疾病的流行可使医生取得报酬一样。让这些人记起阿西尼乌斯，记起美撒拉，记起现代的人物中的阿尔伦提乌斯和埃塞尔尼努斯吧： 
 

注



 他们在他们的本行的业务上达到了最高的造诣，但是他们的生活或他们的辩才却没有任何污点！”已经任命但未到任的执政官说了这样的话而别人也表示同意之后，于是采取措施起草一项决议，使犯罪者不容易逃脱反勒索法的制裁，这时苏伊里乌斯、科苏提亚努斯 
 

注



 等等看到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不是意味着审讯（他们的罪行已非常明显，不必再审讯了），而是意味着惩处时，人们便围在皇帝身边，请求他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行。 
 

注





（7）他们看到皇帝有了赞同的意思之后，就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案件辩护说：“哪里会有人傲慢到说他能够希望取得不朽的声名？对被告来说，他们自己能够得到帮助，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任何人就不会由于没有辩护人为他辩护而听任强者的摆布了。但口才并不是不花一文钱而随便捡来的东西：一个人越是为别人的事情奔走，他也就越是忽略他私人的事务。许多人靠服军役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不少人经营他们的产业，但谁也不愿意干一种他不能得利的行业。阿西尼乌斯和美撒拉（他们由于安托尼乌斯与奥古斯都的决战而大发横财）以及豪富家族的后人埃塞尔尼努斯、阿尔伦提乌斯之流的人物很容易做出慷慨的姿态；但在取得报酬的一点上，他们显然也有前例可循，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或盖乌斯·库利欧 
 

注



 在发表演说时习惯上就是收费的。他们本人都是贫苦的元老，而在没有战争的时期他们除了和平的报酬之外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让他也考虑一下那由于辩护的活动而成名的普通人民吧。如果他们研习的那门学问的报酬被取消，这门学问也就会灭亡了。”皇帝在考虑了这些虽非高尚但仍不是毫无道理的理由之后，便规定辩护人所收的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一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超过这个数目的就要按勒索罪惩处。

（8） 
 

注



 差不多就在同时， 
 

注



 米特利达特斯（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保有亚美尼亚的王位和卡里古拉下令逮捕他的事情）按照克劳狄乌斯的意见，靠着帕拉斯玛尼斯的力量返回了他的王国。 
 

注



 伊伯利亚的国王，也就是米特利达特斯的兄弟，不断宣称帕尔提亚人中间发生了内讧，王位还不知道属于谁，小事情无人过问。因为做过许多残酷事情的哥塔尔吉斯现在又杀死他的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及其妻儿，结果使帕尔提亚人人感到惊恐，他们召来了瓦尔达尼斯。他这个一向喜欢进行大规模冒险行动的人在两天里便走了三千斯塔狄乌姆 
 

注



 ，赶跑了想到瓦尔达尼斯会来进攻因此惊慌失措的哥塔尔吉斯，并且毫不迟疑地攻占了最近的一些省份——只有塞琉西亚不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他围攻这座设防坚固的城市，久攻不下，这座城市不单有一条河流作它的天然屏障，同时还有工事和粮食足资固守。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自己切身利益的考虑，毋宁说是对这一座也背弃了他的父亲的城市感到愤怒。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得到了达阿伊人和叙尔卡尼亚人 
 

注



 的兵力的援助，又重新作战；瓦尔达尼斯被迫放弃了塞琉西亚，在巴克妥利亚的平原上 
 

注



 扎下营地，与哥塔尔吉斯的营地相对。

（9）正当东方的政权处于分裂状态而人们还不知道哪一方面取得优势的时候，这种局面使得米特利达特斯得到了占领亚美尼亚的机会，因为这时罗马军队正致力于摧毁山上的要塞，而伊伯利亚的军队在这同时蹂躏了平原地带；当地居民在敢于接战而失败的省长 
 

注



 狄莫纳克斯逃跑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抵抗。一部分贵族所依附的小亚美尼亚 
 

注



 的国王科提斯造成了一些耽搁。但不久他就被皇帝的一道命令压制下去，于是人们又都转而拥戴米特利达特斯做国王了。但他表现得过分严厉，从而未必能使他的新王位得到巩固。

这时，帕尔提亚的将领准备作战，但他们发现了一件叛国阴谋，因此突然缔结了一项条约。这一叛国阴谋是哥塔尔吉斯向他的兄弟透露出来的。他们会见时起初还有点犹豫，后来相互握住右手，在神坛前面发誓向他们敌人的叛逆行动进行报复，并且相互作了让步。瓦尔达尼斯被认为更适于保有自己的王位；而为了避免发生任何敌对行动，哥塔尔吉斯则撤退到叙尔卡尼亚内地去。在瓦尔达尼斯返回的时候，塞琉西亚才在叛变后的第七个年头 
 

注



 投降了；这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耻辱，因为一个城市竟能反对他们这样长的时间。

（10）瓦尔达尼斯于是巡视了主要的各省，他渴望收复亚美尼亚，但是这时又害怕这会和叙利亚的副帅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发生冲突而不得不把这种野心收敛起来。就在这时，哥塔尔吉斯又在征募一支军队，他后悔让掉王位，而那些始终不甘愿在和平环境中处于藩属地位的贵族又在教唆他。另一方面，瓦尔达尼斯也把军队带到埃林德司河。在渡口的一场激烈战斗中，他取得了全面胜利，而在一些成功的战斗中他又把参与进来的部族都一一加以征服，直到信德河的地方，而信德河则是达阿伊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边界。 
 

注



 既然取得了胜利的帕尔提亚人无意于远出作战，所以他的胜利便到那里为止。因此，他建立了许多记载他的威势的纪念物，并且在这种纪念物上说明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个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成员曾经向这些民族收取过贡品；在这之后，他便十分光荣地回来，因此对自己的臣民也就更加专断，更加横傲了。但是有一次，当他专心打猎疏于防备的时候，一个预谋的背叛行动将他杀害了；这个国王这时虽然还十分年轻，但是已非常有名，如果他能像威慑敌人那样得到自己人民的爱戴，那么老资格的国王也很少有几个能比得上他。

瓦尔达尼斯被杀以后，帕尔提亚的事务陷入混乱，因为大家对于继承者的人选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许多人倾向于哥塔尔吉斯，但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普拉提斯的后人美赫尔达特斯 
 

注



 ，这就是在我们这里作人质的人。但是哥塔尔吉斯取得了胜利，成了宫廷的主人，不过他的残酷和放纵使得帕尔提亚人不得不秘密地把一份请愿书送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请求把美赫尔达特斯释放出来，以便取得他的祖宗的王位。

（11）在同一个执政官当政的年代， 
 

注



 也就是罗马建城八百年的时候，举行了一次百年祭，这一次与奥古斯都举办的前一次相隔六十四年。这里我且不谈两位皇帝所用的计算方法， 
 

注



 因为这些计算方法我已经在谈到多米提安统治时期的那些卷 
 

注



 里详细地谈过了。因为他也举办过百年祭，而作为十五人祭司团 
 

注



 的成员和当时的行政长官，我是比一般人更加注意这件事的。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什么虚荣，而是因为从古以来这项责任就是由十五人祭司团负担的，此外还因为特别是高级长官有责任执行同宗教仪式有关的职务。当克劳狄乌斯出席赛马会，而豪门出身的少年子弟组成的一个马队表演特洛伊战争的时候 
 

注



 ——在这些少年子弟中间就有皇帝的儿子不列塔尼库斯和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他不久就被过继为皇帝的继承人并且被定名为尼禄）， 
 

注



 人民群众对多米提乌斯所表示的更加热烈的欢迎则被认为具有朕兆的性质。大家还一致传说，他幼年的时候曾有一些蛇前来看护他：这是模仿外国的奇迹故事而编造一种预言，因为尼禄本人——他肯定是不习惯于降低自己的身份的——就常常说他在卧室里看到过一条蛇。

（12）但是，他是日耳曼尼库斯的男性后裔，因此人们对日耳曼尼库斯的追忆就使他还有一些人望；而由于他的母亲阿格里披娜受到美撒里娜的迫害，所以人们也就越发对她表示同情；一贯是她的敌人，而且现在又对她更加憎恶的美撒里娜，之所以抑制自己的挑起控诉和教唆控诉者的行为，是因为她又近似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人。她爱上了罗马的一个最漂亮的青年盖乌斯·西里乌斯 
 

注



 ，她的情欲炽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她竟然把他的显要的妻子优尼娅·西拉娜从自己丈夫的家里赶了出去，并且占有了现在已经无拘无束的奸夫。西里乌斯对自己的丑名和面临的危险不是不知道，但是由于拒绝就意味着必死无疑，由于避免暴露出来还有一线希望，而且由于他得到的报酬是丰厚的，于是他便用及时行乐、不顾未来的态度安慰自己。不过美撒里娜却没有隐瞒的意思，她不断地带领着她的大群门客到他家里去。在外面，她也总是同他挨到一起；他取得了数不清的财富和荣誉，最后，统治大权的易手似乎已经完成了：在奸夫的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宫廷的奴隶、被释奴隶和各种设施。

（13）这时，克劳狄乌斯还不知道自己夫妇间已发生了问题，正忙于自己的监察官 
 

注



 职务，他发布了严峻的敕令，斥责人民群众在剧场中的放肆行为，他们在提到担任过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他给剧场写剧本）和一些有地位的人时，讲了不少下流话。克劳狄乌斯利用法律来制裁债权人的勒索行为，禁止在父亲去世时由未成年的儿子代还债务。他把西姆布路伊尼山上的泉水 
 

注



 引到首都城里。在他发现就连希腊字母也并不是一开始制定就十全十美的时候，他就创造并公布了一些新的拉丁字母。

（14）从埃及人的动物图画来看，他们是最早用图画符号表示思想的民族：人类历史的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最古老的文献，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他们还自称是字母的发明者。他们认为，曾称雄海上的腓尼基人把这种知识从埃及输入希腊，结果借用字母的腓尼基人却取得了发明字母的声誉。因为根据传统的说法，随着一支腓尼基船队到来的卡德木斯把文字传给了当时还没有开化的希腊各民族。另一些人则说，雅典的凯克罗普斯（或底比斯的里努斯）和特洛伊时代阿尔哥斯的帕拉米狄斯发明了十六个字母，其他的字母则是后来不同的作者，特别是西莫尼德斯陆续增加的。在意大利，埃特路里亚人从科林斯人戴玛拉托斯那里学到了文字，阿波里吉尼斯人从阿尔卡地亚人伊凡德尔那里学到了文字；拉丁的字母在外形上和最早的希腊字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字母的数目起初不多，后来才有增加。克劳狄乌斯也援了这个前例，又加上了三个字母， 
 

注



 这三个字母在他的统治时期很流行，后来就作废了，不过在广场和神殿的官方的青铜牌上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15）后来，他又同元老院商讨建立一个卜人团 
 

注



 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意大利的最古老的技艺不致由于这些卜人的怠惰而失传。在国家遭到灾难的时候，他们常常把卜人召来，根据他们的意见恢复宗教的仪节，并且能比较准确地预见到未来的事情。但是埃特路里亚的贵族却自愿地或是出于罗马元老院的邀请，保存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一些家族中传播。但是由于人们都不关心这种技艺，再加上外来的迷信 
 

注



 越来越盛行，结果这方面的工作就做得越来越疏忽了。现在看来，一切确实都很兴旺。但是他们必须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对上天的垂爱表示感谢：那就是他们要保证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所遵守的宗教仪节在繁荣顺利的时候也不会被忘记。”因此元老院便通过了一项命令，责成祭司们考虑在卜人的训练中哪些部分需要加以保存或是加强。

（16）同年，凯路斯奇人 
 

注



 到罗马来要求给他们派一个国王，因为国内的斗争已经消灭了贵族，而在皇族当中也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被留在罗马的意大利库斯。此人在父系的一方面，他的父亲是阿尔米尼乌斯的兄弟佛拉乌斯， 
 

注



 他的母亲则是卡提伊人的国王阿克图美路斯的女儿。他很漂亮，受过日耳曼式的和罗马式的军事训练和骑术训练。因此皇帝就送给他一笔钱，一队护卫人员，并且鼓励他鼓起勇气来继承他的家庭的光荣。“他是在罗马诞生的（不是人质而是罗马公民）、要到国外去接受王位的第一人。”在开头的时候，日耳曼人确是十分欢迎他的到来；但是由于他不存有党派之间的怨恨心并且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力求表现关切的态度，于是崇拜者就群集在国王的周围。这个国王虽然偶尔表现了客气和拘谨的并不使人讨厌的弱点，但是他更多的是表现了使蛮族感到亲切的酗酒和淫乱。他的声誉已经开始传到并且越过了相邻的各邦，但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忌妒他的权力，那些想通过结党营私而谋求私利的人却到相邻的部落那里去，在那里发表了他们的抗议宣言：“日耳曼的古老的自由正在消失，罗马的权力正在加强。在与他们一样诞生在同一块土地之上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能当国王，而不必把那个探于佛拉乌斯的儿子捧在众人头上，这种情况难道就完全无可争辩了么？祈求阿尔米尼乌斯的名字是没有用的。即使阿尔米尼乌斯有一个儿子在敌国被抚养成人之后又回到国里来统治他们，那他们也会担心这是一个受到外国的教育、奴役和衣着的熏染的青年，一句话，就是受到一切外国事物的熏染的青年！至于意大利库斯，如果说他具有家传的气质的话，那么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对祖国和家庭进行过一场不可调解的战争！”

（17）他们便利用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号召集合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意大利库斯手下的力量也不弱。他提醒他们说，“他并不是仰仗武力来征讨一个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而是由于他自己有比对手们更加高贵的出身才被召来的。至于他的勇气，他们可以试验一下，看看他是否配得上他的叔父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祖父阿克图美路斯！他的父亲也没有使他感到羞愧——他父亲从来不曾拒绝（在日耳曼人的同意下）对罗马所承担的义务。自由的名义正在被人利用来作为不诚实的借口，这些人出身卑贱，一向干着祸国殃民的勾当，因此他们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国内的不和上面。”群众向他欢呼，而在一场像蛮族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战争当中，国王取得了胜利。他因成功而洋洋自得起来，变得蛮横自大，结果被赶了出去，但是他后来又依靠着朗哥巴狄 
 

注



 的军队重新取得了王位，这样，不拘他在顺境还是逆境时，都是凯路斯奇人的祸害。

（18）在这个时期，卡乌奇人 
 

注



 内部已无纷争，桑克维尼乌斯 
 

注



 也死了，人们兴高采烈。卡乌奇人趁着科尔布罗还未到来的机会，在干纳斯库斯的率领下，先发制人地对下日耳曼发动了进攻。干纳斯库斯本人是一个坎宁尼法提斯人 
 

注



 ，曾在罗马的辅助部队里服役，后来从那里开了小差，现在则带领着一队轻便的船只在海上打劫。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高卢沿岸一带，因为他对于这里的和平城市的财富是十分熟悉的。但科尔布罗从一进入行省，就表现出极为谨慎，不久便取得了从这次战役开始以来便享有的声誉。他把他的三层桨的战船 
 

注



 全部集中在莱茵河上，其他船只则按照它们的吃水量大小分别停泊在河口和支流上面。他击沉了敌人的船只，这样就赶跑了干纳斯库斯。他把事情就地安排停妥之后，就要那些由于很想大肆劫掠一番而对劳苦和军务感到厌倦的军团记住古老的法律，因为这一法律禁止在进军时离开队伍，禁止不遵守命令而自行发动战斗。放哨和日夜值班时都要带着武器执行任务；根据记载，两名士兵曾受到死刑的处分，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在掘土修建壁垒时没有佩剑，另一个士兵是因为他干这一工作时什么也没有带，而只有一把匕首。这种说法可能是夸大了，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这些说法的出发点却还是要说明统帅的严厉。这肯定是一个严峻的人物；对于小事都这样严厉的人，对于重大的罪行就更是铁面无情了。

（19）但是，他激起的恐怖情绪对他自己的士兵以及对敌人却发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这样的办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重振士气，但对蛮族来说，却意味着削弱信心。弗里喜人 
 

注



 曾因路奇乌斯·阿普洛尼乌斯的失败而发生了叛乱，自从那时以后，弗里喜人便采取敌对或不满的态度。他们交出了人质，并且移居到科尔布罗特别划定的地区去。科尔布罗也给他们成立了一个元老院，设置了一名高级官吏，并且给他们制定了法律。为了防止他们忽视他所发布的命令，他在这一地区修建了一个设防的据点，另一方面又派遣使节到大卡乌奇人 
 

注



 那里去劝说他们投降，并且要他们设法害死干纳斯库斯。这种策略既不是无效的，而用来对付一个逃兵和不忠诚的人，也不是可耻的；不过干纳斯库斯的被杀扰乱了卡乌奇人的情绪，科尔布罗撒下了叛乱的种子。因此这个消息虽然在许多人看来是可以相信的，却被一些人认成是一种不祥之兆：“为什么他要树敌呢？任何损失都要由国家来承受：如果他取得成功，他就会成为出色的战士，这是一个敏感的皇帝所不能容忍的，并且会造成对和平的威胁。”因此，克劳狄乌斯便十分坚定地禁止对日耳曼发动新的侵略，甚至还下令卫戍部队撤退到莱茵河的西岸。

（20）当命令传达到科尔布罗这里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敌人的土地上设营了。这个命令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尽管他在这个时候想到了这一命令会引起许许多多的后果——从皇帝那里来的危险，蛮族方面的蔑视，行省居民的讪笑——但是他只讲了这样一句话：“在我以前的罗马将领是多么幸福啊！”随后他就下令撤退了。不过为了使士兵们有事可做，他要他们在莱茵河和摩撒河 
 

注



 之间挖掘一道二十三英里长的运河，这样一条便路使得人们可以避开大洋上的危险。 
 

注



 皇帝虽然不许他作战，却仍然赐他以凯旋的标记。

不久之后，库尔提乌斯·路福斯 
 

注



 也取得了同样的荣誉，因为他为了寻找银矿，在玛提乌姆 
 

注



 开发了一处矿山。矿山的收益很少，而且时间也不长，但是军团士兵在挖水道和修建十分艰巨的地下矿坑设备（这种工作在露天就已经够艰巨的了）时吃了极大的苦头。他们为这种过度紧张的工作而累得疲惫不堪，再加上在好几个行省里都有这类苦役，于是他们就以军队的名义私自上书皇帝，请他在把军队交给一位统帅之前，先赐给他凯旋的荣誉。 
 

注





（21）至于库尔提乌斯·路福斯的出身，有些人说他是剑斗士的儿子。我不愿意在这方面说假话，可是又不好意思在这方面调查真实情况。在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在一个业经任命要到阿非利加去的财务官手下做事情。在阿杜路美图姆 
 

注



 这个城市，当他在一个炎热的中午独自在一个荒废的柱廊下漫步时，他看到一个高大得超乎常人的妇女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路福斯，你将来会到这里来担任这个行省的长官的。”这一朕兆激起了他的希望，于是他就离开该城到了罗马。在罗马，一方面是自己的果敢性格，另一方面再加上他的朋友们的慷慨资助，他取得了财务官的职位。随后，由于皇帝的提拔，他又击败了贵族出身的竞争者而取得了行政长官的地位。原来提贝里乌斯为了给他的卑贱的出身开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库尔提乌斯·路福斯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后来这个在上级面前唯恭唯谨，对下横傲无礼而在同僚当中又颇为难对付的人物，在他的悠长的一生中竟爬上了执政官的高位，取得了凯旋的标记，最后终于担任了阿非利加的长官；而他命中前定的官运应验之后，他也就死在那里了。

（22）这时在罗马，一个名叫格涅乌斯·诺尼乌斯的骑士被发现在早朝时身上带着宝剑。不过他这样做的动机为何，无论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弄清楚。在严刑的拷问之下，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他没有供出任何同谋犯。是否他还有什么隐瞒的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在同样的执政官当政的一年里，普布里乌斯·多拉贝拉建议每年举行的剑斗比赛的费用应当由已当选为财务官的人负担。 
 

注



 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官职是一个人的功业的报偿，凡是自信品德崇高的公民都能合法地竞选长官职位；甚至没有规定使青年人不得担任执政官或独裁官的年龄限制。 
 

注



 还在国王的统治时期便已经设置了财务官的职位，从路奇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之恢复库里亚法 
 

注



 便可以看到这一点。选任的权力掌握在执政官手里，直到这一官职和其他官职都转由人民来选任的时候。在塔尔克维尼乌斯被逐后六十三年， 
 

注



 由人民选出的最早的财务官是瓦列里乌斯·波提图斯和埃米里乌斯·玛美尔库斯；他们的职责是掌理战时军队的财政。后来由于他们的责任加重了，在罗马也设置了两位财务官； 
 

注



 不久，由于这时意大利要向罗马纳税而来自行省的收入也日益增加，财务官的数目又增加了一倍。 
 

注



 在这之后，根据苏拉的一项法律， 
 

注



 又任命了二十名财务官用来补充元老院的名额，因为他已经把刑事法庭的审判权交给元老了；甚至当骑士重新取得这一审判权的时候，财务官仍不是靠金钱得到的，而是有赖于竞选者的功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但后来多拉贝拉的这个建议却无疑是拍卖这个官职了。

（23）在奥路斯·维提里乌斯 
 

注



 和路奇乌斯·维普斯塔努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讨论了补充元老院名额的问题。所谓长发高卢 
 

注



 的首要公民，由于很久以来就是罗马的同盟者，而他们本身又取得了罗马公民权， 
 

注



 所以他们要求取得在首都担任官职的权利。人们对这件事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 而在皇帝本人主持的会议上，双方热烈地展开了辩论。

有的人说：“意大利还没有衰败到连首都罗马的一个咨议机构都组织不起来的程度。在过去，对于那些和罗马人有血统关系的民族 
 

注



 来说，一个由罗马人组成的元老院就足够了；他们并不因为古老的共和国而感到脸红。而且即使在今天，人们还引用在古老的制度下罗马的性格为世人提供的德行和荣誉的范例！维尼提人和印苏布里人 
 

注



 已经冲进了元老院，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他们还要把大群的外国人带到城里来，就好像这座城市被攻占了么？对于罗马贵族的后裔和来自拉提乌姆的贫穷的元老还有什么荣誉留给他们呢？一切事物都要转到有钱的人们手里去；然而这些人的祖父、曾祖父却曾经统率着同罗马为敌的部落屠杀过我们军团的士兵，并曾在阿列西亚包围过圣优利乌斯。 
 

注



 而且这都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啊！何况我们更没有忘记过去妄图破坏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和罗马卫城中献神的战利品的那些高卢人。 
 

注



 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又当如何呢？尽量让他们享有公民的头衔吧：但是元老的标记和长官的荣誉，还是不要被他们玷污为好！”

（24）皇帝听了这一番话及其理由，很不以为然，他不仅当场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且在他召集的元老院会议上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注





“萨比尼人克劳苏斯 
 

注



 是我的始祖，他在成为一个罗马公民的同时又取得了贵族的称号；我从祖先身上受到鼓舞：在治理国家时要采取与他们一样的政策，那就是把一切真正优秀的东西都移植过来，而不论它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优利乌斯家族是从阿尔巴到我们这里来的，科伦卡尼乌斯家族是从卡美里乌姆来的， 
 

注



 波尔齐乌斯家族是从图司库路姆来的；且不用向远古的时候探索，元老们都是从埃特路里亚、路卡尼亚以及整个意大利选进来的； 
 

注



 最后，意大利本身扩展到阿尔卑斯山， 
 

注



 这样就不仅仅个人，就是不少国家和民族也完全被包括到罗马人的整体里来了。当波河以北各地区的意大利居民取得了公民权的时候，我们在国内建立了巩固的和平，在国外取得了胜利；而我们利用我们的军团遍布于天下各地这一事实，把最强壮的行省居民加到他们中间去，这样就使这个凋敝的国家重新有了力量。巴尔布斯一家是从西班牙来的，和他们同样显赫的一些家族则是从纳尔波高卢来的，难道这也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么？这些人的子孙还都活着，他们对他们的祖国罗马的爱丝毫也不比我们差。拉开戴孟和雅典虽然拥有强大的武力，可是终于免不了灭亡的命运，难道这不正是因为他们始终把被征服者当作外人看待而采取排斥态度的缘故么？但是我们自己的始祖罗木路斯却又很贤明，他竟然一天之中战胜了并随即同化了一个民族！ 
 

注



 甚至我们过去的一些国王都是外国人： 
 

注



 被释奴隶的儿子担任官职，这也并不像人们一般错误地认为的那样是什么新鲜事情。古时这样的情况是常常发生的。有人可以反驳说，谢诺尼人同我们打过仗啊。那么也许沃尔斯奇人和埃魁人 
 

注



 从来没有向我们打过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们的罗马曾被高卢人占领过，可是我们难道不也曾把人质送到托司卡尼人 
 

注



 那里去，并且从撒姆尼特人的轭下穿过去么？ 
 

注



 而且如果你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历次战争，没有一次战争是在比对高卢人的战争更短的时期里 
 

注



 结束的：从那时起，那里便一直对我们保持着忠诚的和平。现在他们已经在风俗习惯方面、文化方面并且通过婚姻关系而同化于我们了，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黄金和财富带到我们这里来，而不要留在我们的境界之外他们自己那里吧！元老们，现在被认为是极其古老的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时期是新的：在贵族的高级长官之后有了平民的高级长官； 
 

注



 后来在平民的高级长官之后又有了拉丁人的，而拉丁人的之后又有了意大利其他民族的高级长官。今天我们的创举也会变为过去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今天我们根据前例加以辩护的事例，将来也会成为前例的。”

（25）元老们同意了皇帝的发言，结果埃杜伊人 
 

注



 就第一次在首都取得了参加元老院的权利。他们所以取得这样的权利，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和罗马就有盟约的关系，而且在高卢人的城市里，他们是唯一拥有“罗马人民的兄弟”这样头衔的城市。

就在这同时，恺撒又把所有那些最老的或是门第最显赫的元老接受为贵族：原来罗木路斯所说的“大家族”和路奇乌斯·布鲁图斯所说的“小家族”这时已经所余无几了。 
 

注



 甚至独裁官恺撒和皇帝奥古斯都根据卡西乌斯法和赛尼乌斯法选出来补足空额的那些家族也都零落殆尽了。这是一件会使许多人感到高兴的事情，于是监察官便欣然地担起了这样一项任务。不过怎样把那些丑名四溢的元老排除出去，却是他颇费斟酌的事情。但是他用了一种最近才采用的温和办法，而放弃了过去那种严厉的办法。他劝告每个这样的人物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然后申请准予放弃元老的职务，这种申请很快地便得到了同意；继而他就在一个名单上同时发表了被开除的和被批准退职的元老的名字，而由于不把监察官的开除和自动退职的谦虚表现加以区别，被开除的人们的耻辱也就相应地减轻了。为了表示感谢，执政官维普斯塔努斯建议，克劳狄乌斯应取得“元老院之父”的称号。他说，“若用祖国之父的名义，就和别人共享了， 
 

注



 对于为国家立新功的人应当用非常的名义来表示尊崇。”但是皇帝本人却反对执政官的这一建议，认为它吹捧得太过分了。他还主持了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的结束式 
 

注



 ，调查结果表明罗马公民现有五百九十八万四千零七十二人。 
 

注



 现在，他对于他自己国内的事情不再是一无所知了：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注意到并且报复了他的妻子的越轨行为，但这只不过是为了在后来促成一次乱伦的结合而已。

（26）到了这时，美撒里娜对于平平淡淡的通奸已经不满足了，她正在追求淫荡的新花样。西里乌斯本人开始催促她索性把事情公开，这或是由于他命中注定要因情丧智，或是由于他看到只有冒险才能应付临头的危险。他对她说：“我们不能干等着皇帝年老：只有清白的人才能思前虑后而不误大事；罪行被人发觉，就得用大胆来补救。我们有的是朋友，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担心的事。我本人没有结婚，又没有孩子，我准备结婚，并且把不列塔尼库斯过继过来。你的权力并不会削弱，而且，如果我们先动手除掉克劳狄乌斯的话，你的心境只会更加宁静。要知道，克劳狄乌斯即使不会那样快发现我们的奸情，但他却是很容易发怒的。”

美撒里娜听了他的这番话之后，反应是冷淡的。这倒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还有什么恩爱，而是因为她担心一旦西里乌斯没有人可以管束，他会把自己的情妇抛弃，并且冷静地估量在危险时刻犯下的这样的罪行到底值不值得。然而，放荡的人从最臭的丑行中能得到最大的欢乐，她渴望成为他的妻子；她只是等待着克劳狄乌斯到奥斯蒂亚去主持牺牲奉献式 
 

注



 ，就和西里乌斯举行正式的、隆重的婚礼。

（27）我知道，在一座任何事情都瞒不过人们的耳目、都逃不过人们的谈论的城市里，任何人如果认为自己十分安全，这是无法设想的事情。更不用说，定下某月某日，当着在婚书上盖章的证人们的面，一位当选的执政官和皇帝的夫人来到某处公然举行正式婚礼了；女人听从占卜师的话 
 

注



 戴上了结婚的面罩，向诸神奉献了牺牲；两个人还和客人在一起欢宴，还接吻拥抱，最后就像夫妇一样地在夜里同床共枕。不过我丝毫不是在这里故作耸人之笔：我在这里所记的都是我的先辈亲口说的或亲手记下来的。 
 

注





（28）当时皇室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特别是那些掌权的人， 
 

注



 因为这些人最怕已经确定的皇位又发生什么变故。他们起初只是在私下谈话里表示不满，后来就不再掩饰自己的愤怒情绪了。“一个优伶 
 

注



 曾经玷污过皇帝的寝室，这已经是够丢脸的了，不过还不致危及皇帝本人的生命。但这次却是一位年轻潇洒、果敢有为的贵族，一位当选的执政官，他正在准备满足自己的更大的野心——这次结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他们想到克劳狄乌斯的愚钝，他之受制于美撒里娜以及在她的命令之下他所进行的多次屠杀的时候，他们无疑是感到害怕的。而且，皇帝的温驯的性格本身又使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们能使他认识到美撒里娜的罪行的严重性，那他们就可以在对她加以审判之前把她判罪，除掉。但是他们认识到，关键在于克劳狄乌斯肯不肯听取她给自己的辩护，以及他们是否能使他不去听取甚至是她的忏悔之词。

（29）在开头的时候，卡利司图斯 
 

注



 （这个人我在前面谈到盖乌斯·恺撒被杀的时候提到过）同纳尔奇苏斯 
 

注



 （杀害阿庇乌斯的主谋者）和当时最受宠信的帕拉斯 
 

注



 商量，是否可以想用私下恐吓的办法使美撒里娜离开情夫西里乌斯，至于他们所知道一切其他情况就不再提了。但帕拉斯和卡利司图斯不同意这样的办法，理由是：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自己就会送命。帕拉斯是由于胆怯，但卡利司图斯则是因为从前一朝的经验他深切体会到，小心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较之生硬地提出意见使自己能更稳妥地保持自己的权力。纳尔奇苏斯则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只是对这个计划作了一点修改：在事先根本不告诉她会被控告或谁已控告她。他本人则等待着动手的机会，因为皇帝在奥斯蒂亚那里长久耽搁着不回来，他就笼络同皇帝最亲近的两名侍妾作为控告者，笼络的办法是：送礼、许诺和向她们指出在除掉美撒里娜后她们的势力会加强等等。

（30）随后，这个叫做卡尔普尔尼娅的女人在得到机会和皇帝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便跪在他的面前告诉他，美撒里娜已经嫁给了西里乌斯。就在这时，她又问另外一个女人克利欧帕特拉（这个女人就站在身旁准备回答问题），是否也听到了这样的事情。在克利欧帕特拉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卡尔普尔尼娅便请求皇帝召见纳尔奇苏斯。纳尔奇苏斯请求皇帝宽恕他过去的罪过，因为他没有向他的主人提起过关于维提乌斯、普劳提乌斯 
 

注



 以及诸如此类人物的事情；他说甚至现在他仍不打算责备这个女人的淫荡，更不想迫使皇帝把皇宫、奴隶和皇帝的其他仪仗从西里乌斯手中要回来。不，西里乌斯可以享用这些东西，但是让他归还新娘并把婚约取消了吧！他问：“你知道你离婚的事情吗？因为全国人民、元老院和军队都看到了西里乌斯的婚事；而除非你赶快行动，否则新的丈夫就掌握罗马了！”

（31）于是恺撒把他最亲密的朋友召到一处，首先向粮务官图尔拉尼乌斯 
 

注



 ，其次向近卫军长官路西乌斯·盖塔 
 

注



 征询意见。他们都证实了这件事。其他人则一致高声坚持要皇帝到军营去，先取得近卫军的忠心拥戴，因为安全比报仇更重要。克劳狄乌斯肯定了这一事实之后，吓得几乎失去了理智，以致他竟然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问他自己是否还是皇帝，西里乌斯是否还是普通公民。

但是美撒里娜这时却放荡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现在正是仲秋时节，她正在她的邸宅的园地里举行葡萄收获的表演。榨葡萄机正在工作着，大桶里的葡萄汁满得外溢了，披着皮子的妇女则在它们旁边像奉献牺牲时或发酒狂时的酒神女祭司那样跳跃着。她自己则在那里蓬松着头发，挥动着酒神杖 
 

注



 ；西里乌斯在她身旁戴着常春藤冠 
 

注



 ，穿着优伶的高底靴摇晃着脑袋，而在他周边则是放荡的合唱队胡乱地叫着。据说维提乌斯·瓦伦斯 
 

注



 一时兴起，爬到一株高大的树上去。当别人问他，他看到了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奥斯蒂亚上空的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也许是他真正看到了这样的东西，也许是不留心偶然讲出来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却成了一句谶语。

（32）这时不仅外面的传闻，就是报信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来了。他们带来消息说，克劳狄乌斯已经知道了一切，并且要到这里来，急不可待地想进行报复。于是他们俩就分手了：美撒里娜到路库鲁斯的花园去；西里乌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恐惧，到广场上去办事了。其余的人也都分别溜到各处，但是他们却在外面或是在躲避的地点被百人团长们发觉并逮捕起来。大难临头而手足无措的美撒里娜立刻决定采用多次使她本人得救的办法，那就是，去见她的丈夫，要他看到她自己。

她还带信给不列塔尼库斯和屋大维娅，要他们立刻投到他们的父亲的怀抱里去。接着她又恳求年纪最长的维司塔贞女维比狄娅，请维比狄娅为她向最高祭司 
 

注



 说情，并取得他的宽恕。这时一共只有三个同伴跟她在一起——人们这样快地全部离开了她！——她从城的这一端徒步走到另一端，然后乘上一辆花园的垃圾车沿着欧斯提亚大道出发了。没有一个人同情她，因为所有的人都感到她所犯的罪行实在是太可怕了。

（33）皇帝这一方面同样是惊惶不安；他内心里并不信任他的近卫军长官盖塔，因为此人根本不分是非，见风转舵。于是纳尔奇苏斯就在同他一样感到惊惶不安的一些人的支持下，正式向皇帝进言，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救皇帝的性命，这就是，在那一天，把近卫军的统率权交给他的一名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自荐负起这个责任。再说，他还担心克劳狄乌斯在返回罗马的途中会由于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和凯奇纳·拉尔古斯 
 

注



 的进谏而后悔起来，因此他就要求和克劳狄乌斯乘一辆马车，同坐在一起。

（34）后来人们一直说，克劳狄乌斯这时讲的话说明他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一时痛斥他的妻子的可耻的淫乱行为，一时却又表示怀念他过去的婚姻生活和他的孩子们的年幼。但这时维提里乌斯却只是叫着：“多么严重的罪行啊，多么无耻的行为啊！” 
 

注



 纳尔奇苏斯当时确实要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而不要这样含含混混；但是这种请求没有用处。维提里乌斯的回答模棱两可，人们可以从他的话作出当时情况所需要的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凯奇纳·拉尔古斯也学着他的样子。

现在他们看到美撒里娜了。她一直在向皇帝呼叫着，要他听屋大维娅和不列塔尼库斯的妈妈讲话，但控诉者 
 

注



 这边也在高声讲述西里乌斯和这次婚礼的事情。同时为了引开恺撒的视线，他把列举了她的各种放荡罪行的文件交给他看。不久之后，在进入罗马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孩子已经等在那里要见他们的父亲，但这时纳尔奇苏斯却下令把他们领开。不过这时他却不能使维比狄娅走开，也不能阻止她义正词严地提出说，不能不经审问便处死自己的妻子。纳尔奇苏斯回答说皇帝准备审问美撒里娜，并且会给她为自己辩解的机会的，同时劝贞女最好还是回去照管自己的宗教事务。

（35）在全部审讯期间，克劳狄乌斯始终保持着令人不解的沉默。维提里乌斯则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神气。一切事情都任凭纳尔奇苏斯的摆布。他下令把奸夫的住宅打开，并且把皇帝领到那里去。在那里他首先把入口地方的一座西里乌斯的父亲的半身像指给皇帝，这原是元老院明令禁止放在这里的。 
 

注



 随后他又指出尼禄家族和杜路苏斯家族的一切传家宝怎样作为通奸的代价而跑到西里乌斯的家里来。皇帝勃然大怒，说了许多威胁的话，纳尔奇苏斯于是便把他领到军营，那里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士兵集会。纳尔奇苏斯讲了开场白之后，克劳狄乌斯只说了几句：因为，尽管他的气愤是正当的，但是羞愧之心却使他说不出话来。近卫军士兵发出了长时间的呼号，要他把罪犯的名字讲出来，并对他们加以惩罚。当西里乌斯被带到坛座跟前时，他既不想为自己进行辩护，也不想拖延，而只是要求速死。一些比较显要的罗马骑士也表现了和他一样的坚定态度。皇帝下令处死了曾被西里乌斯指定为美撒里娜的“监护人” 
 

注



 ，现在又来提供证据的提齐乌斯·普洛库路斯。和他一同处死的还有供认不讳的维提乌斯·瓦伦斯和他们两个人的同谋犯彭佩乌斯·乌尔比库斯和撒乌费乌斯·特洛古斯。受到了同样的惩罚还有：城市守卫队长官 
 

注



 戴克里乌斯·卡尔普尔尼亚努斯，剑奴训练所监督 
 

注



 苏尔皮奇乌斯·路福斯，还有元老雍库斯·维尔吉里亚努斯。

（36）皇帝只在处理莫涅斯特时有些犹豫。因为他撕毁了自己的外袍，要克劳狄乌斯看他身上的鞭痕，并且要克劳狄乌斯记起在克劳狄乌斯使他听美撒里娜的使唤时所讲的那些话。 
 

注



 他说，别人犯罪是为了金钱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但他却是出于不得已。如果西里乌斯取得了帝国统治大权，那么毫无疑问，他莫涅斯特会第一个丧命。恺撒受到了感动，并且有了赦免他的意思，但是他身边的被释奴隶还是使他在处死了这样多显要人物之后，作出了杀死这个优伶的决定。当罪行过于严重的时候，这种罪行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已经无关紧要了。

甚至一位罗马骑士特劳路斯·蒙塔努斯的辩护也没有得到允许。这是一个谦逊而且又非常漂亮的青年，他曾在夜里突然被美撒里娜召去并在同一夜里被她打发走：她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都是任着性子干的啊。但是苏伊里乌斯·凯索尼努斯 
 

注



 和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 
 

注



 却免了一死。拉提拉努斯被赦免是由于他的叔父的杰出功勋；苏伊里乌斯被赦免却是因为他本身的无耻行径，因为在这一群无耻之徒所干的勾当里，他是扮演着女人的角色的。

（37）这时，美撒里娜正在路库鲁斯花园中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进行最后的挣扎。她在写一篇请愿书。她心里还有指望，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激愤情绪，这个女人在这样危急的时刻还是这样霸道。老实讲，如果纳尔奇苏斯不赶快把她处决，控诉她的人肯定会遭到杀身之祸。原来克劳狄乌斯回到宫里，提早吃了晚饭之后，他的心境便已经不那么激动了，再加上他酒后又有一点醉意，接着他就下令要人去通知那个“可怜的女人”（据说这是他当时使用的原话），在第二天一定要到他这里来为自己的案件辩护。人们看出了这些话里的含义：他的怒气开始消失，他对她的爱情又回来了。如果他们不赶快动手的话，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即将到来的黑夜会使皇帝重新想起闺房的乐事。

于是纳尔奇苏斯就赶快跑出去，命令近卫军的一名将领和几名百人团长立刻去执行死刑；他说这是皇帝的命令。一名被释奴隶埃沃都斯被派去防止她的逃跑并亲眼去看一下命令是否执行。他比所有其余的人更早地跑到花园时，发现美撒里娜正伏在地上，她的母亲列庇妲 
 

注



 则坐在她的身旁。列庇妲在她的女儿得势时，同她的感情并不好；但是看到她落到这样危急的地步，才对她怜悯起来。她这时正在劝美撒里娜不要等候刽子手的到来。她说：“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你能做的只是设法死得体面些。”但是在那个淫荡堕落的女人的心里已经谈不上什么荣誉不荣誉的问题。当人们破门而入的时候，美撒里娜却还在不停地哭泣和呻吟，但这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近卫军的将领默不作声地站在她的跟前，而被释奴隶则像是奴隶骂街那样地狠狠地申斥她。

（38）美撤里娜第一次明白了自己实际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她抓起一把匕首，心慌意乱地用匕首刺自己的咽喉，又刺胸膛，但是都不顶事。最后还是那个将领一刀把她刺死了。她的尸体留给了她的母亲。还在吃饭的克劳狄乌斯接到了美撒里娜已死的消息。没有说明她是自杀的还是由别人把她杀死的。克劳狄乌斯也没有问。他要人给他把酒拿来，像方才一样继续举行他的宴会。 
 

注





即使在这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人们在皇帝身上也看不出憎恨，看不出高兴，看不出发怒，看不出悲哀的征象，一句话，看不出人的感情。甚至当他看到控诉者在那里高兴，当他看到他的孩子在那里悲泣的时候也是这样。元老院设法促使他忘掉这件事，它发布命令要人们把美撒里娜的名字和胸像从一切私人的和公开的地点除掉。元老院还发布命令把财务官的标记授予纳尔奇苏斯。但是对于比帕拉斯和卡利司图斯的权力还要大的人物来说，这算得了什么荣誉呢？……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做法，但它注定要产生最可怕的后果。……





[1]
 《编年史》的其余部分以及《历史》的全书的唯一依据就是十一世纪的朗哥巴狄的手稿（美狄凯乌斯第二手稿），这个手稿所提供的文本显然不如美狄凯乌斯第一手稿中的第1至第4卷。在遗失的部分（第7至第10卷以及第11卷的前半部）中所谈到的事件参见前卷末尾的附注。



[2]
 本卷中的主要人物是：

1． 瓦列里娅·美撒里娜——克劳狄乌斯的特别出名的表妹和他的第三个妻子。

2． 波培娅·萨比娜——提贝里乌斯的那个有能力的，但又不是太有能力的朋友和副帅撒比努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9章）的女儿，她是当时最俏丽的美人，在嫁了提图斯·欧里乌斯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嫁给尼禄的那个波培娅（参见本书第13卷，第45章）。现在她的丈夫是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参见本书第3卷，第74章）。

3． 莫涅斯特——当时最著名的哑剧演员，他原是提贝里乌斯的被释奴隶，卡里古拉的宠臣（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6、55、57章），又是美撒里娜的情夫，因此他曾被怀疑参加波培娅的阴谋。

4． 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维也纳出身的有钱的前任执政官。美撒里娜选他代替莫涅斯特，他被公认为美撒里娜的奸夫而与波培娅一道被杀。

5． 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现在他已从放逐地返回（参见本书第4卷，第31章注），并且被选定来进行这一控诉。

6． 路奇乌斯·维提里乌斯（参见第6卷，第32章注）——这时正是克劳狄乌斯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他和克劳狄乌斯是本年度的执政官和监察官，目前他在皇帝的私人法庭上是审判亚细亚提库斯的陪审官。



[3]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不列塔尼库斯——克劳狄乌斯和美撒里娜的儿子，现在五岁。索西比乌斯毫无疑问是个希腊的被释奴隶，后来由于被控以叛逆罪而为阿格里披娜处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32章）。



[4]
 传说在人民群众（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章）（一说是近卫军士兵，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30章）的一次情绪激昂的集会上，他回答人们喊叫的问题“谁是屠杀者？”时，他回答说：“就是我。”（Utinam ego.）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真正参与了这次阴谋。



[5]
 大概是公元43年的一次出征。



[6]
 克劳狄乌斯说他是一个“天才的角力家”。



[7]
 在平奇乌斯山上他的路库鲁斯花园里。



[8]
 克劳狄乌斯对这一点一直特别敏感，因为他刚一即位便遇到了可怕的饥馑。



[9]
 这是说不实授官职，而只是授予代表这一官职的标记。近卫军长官克利司披努斯必须是骑士，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能得到行政长官的实职。



[10]
 参见本卷第12章和第35章。



[11]
 即 lex Cincia de donis atque muneribus（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7年被奥古斯都恢复。苏伊里乌斯之第二次触犯这一法律引起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参见本书第13卷，第42章以次）。



[12]
 阿西尼乌斯·波里欧:奥古斯都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公元前70—前4年）。他所著的历史从公元前60年的三头时期开始。美撒拉·科尔维努斯:先后追随过卡西乌斯、安托尼乌斯和奥古斯都。参见第3卷，第34章注；关于路奇乌斯·阿尔伦提乌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5章注；关于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埃塞尔尼努斯，即波里欧的孙子，参见本书第3卷，第11章。



[13]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是当时最猖狂的告密者。他由于在奇里奇亚勒索而被放逐（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但通过他的岳父提盖里努斯的干预又回到了元老院（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他又是迫害特拉塞亚的主谋（参见本书第16卷，第21章以次），在这之后，他就从舞台上消失了。



[14]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人平时就是和皇帝本人十分接近的。



[15]
 这是两个可疑的保证人，克洛狄乌斯是西塞罗的敌人，在同米洛争吵时被杀。臭名昭著的库利欧则是被恺撒收买的那个保民官。



[16]
 紧前面的有关东方事件的现存记述（参见本书第6卷，第31—37章，第41—45章）是写到罗马指定米特利达特斯登上亚美尼亚王位，帕尔提亚的老练的阿尔塔巴努斯三世重新占有了他的王国。卡里古拉继位之后，提贝里乌斯所取得的胜利甚至已丧失了一半：米特利达特斯被召到罗马被看管起来，这样亚美尼亚便再一次回到帕尔提亚的影响或主权之下。不过公元40年阿尔塔巴诺斯三世的死亡和他的儿子哥塔尔吉斯与瓦尔达尼斯之间的内战（在第三个兄弟阿尔塔巴努斯四世立即被处死之后），使局面再度改变了。应当提醒读者的是，在这些篇章（第8—10章）里谈的并不是公元47年的事情，而是从公元42或43年到48年的事件的概述。到本书第12卷第10章才又接着叙述了这些事情。



[17]
 实际上这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



[18]
 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



[19]
 约合三百五十英里，这里的里程对任何一大批人都是不可能在两天内走完的，甚至对帕尔提亚人来说也是这样。即使瓦尔达尼斯的随从人员不多，而且新马的调换也不困难，这样的速度仍然接近或超过罗马信使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进的速度。



[20]
 参见本书第6卷，第36章注。



[21]
 帕尔提亚本土的东部（科拉桑，Khorasân），位于阿姆河和锡尔河的上游，兴都库什以北，它的首都是巴克妥拉（Bactra），即巴尔克（Balkh）。它过去曾是一个希腊—印度王国。



[22]
 亚美尼亚全国分为一百二十省（praefecturae），省有省长。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6卷，第9章，第27节。



[23]
 亚美尼亚本土西部。



[24]
 公元43年。



[25]
 战争的地点还未能确定，因为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埃林德司河和信德河在什么地方，而且雅利安人（住在巴克妥利亚西南）离开达阿伊人又是很远的。



[26]
 他是沃诺尼斯的儿子，普拉提斯四世的孙子，参见本书第6卷，第31章注。



[27]
 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即公元47年。



[28]
 百年祭大体说来是公元前249年制定的，规定每百年举行一次，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46年（比规定晚三年），但在公元前46年却没有举行。奥古斯都利用西比拉预言书中所说的一百一十年的世纪（saeculum）和十五人祭司团的传统，设法在公元前17年举行了百年祭（这比根据他自己的论据所定的年代还早一年）。克劳狄乌斯又恢复了百年的世纪（saeculum），但是把这一祭日看成是罗马的第八个百年祭（753＋47＝800）。多米提安采用了奥古斯都的办法，但是他提前六年举行了他的祭日（ludi）（公元88年）。



[29]
 应系塔西佗的《历史》的最后几卷，今已佚。



[30]
 参见本书第3卷，第64章注。



[31]
 贵族青年所表演的骑兵战斗，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5卷，第545行以次。



[32]
 未来的皇帝尼禄，他是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参见本书第4卷，第75章注）。



[33]
 这个人就是第5章中已被选出的执政官，战胜撒克罗维尔的那个西里乌斯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卷，第31章；第3卷，第42章；第4卷，第18章。



[34]
 从公元前23年起废止的这一职务为克劳狄乌斯恢复起来，而在这一年克劳狄乌斯和维提里乌斯交卸了执政官的职务后便担任了这一职务。



[35]
 两个水源：aqua Claudia（水来自苏比亚科上方小山之上的阿尼奥河所形成的一些小湖）和 Anio novus（水取自河流本身），不过它们都是通过同一个拱门水道流入城市的。



[36]
 这三个字母是：

1．倒置的古希腊字母F即ⅎ，表示用作子音的u，如ⅎVLGVS即等于VVLGVS。

2．“反西格玛”C，等于希腊字母Ψ。

3．希腊人用来表示 spiritus aspes（吐气音）的符号├，它表示的音介于英文u的和i之间，如maximus（maxumus）=MAXI├MVS。第一个字母保留下的很多，第三个字母也可以看到一些，但第二个字母却看不到，最多也只能有一个。



[37]
 卜人的地位比占卜师的地位要低得多。他们的占卜方式中有一种是埃特路里亚人的根据牺牲的内脏进行占卜的方法（extispicium）。



[38]
 这时虽然基督教和米苏拉教（Mithraism）正在发展过程中，但这里所指的主要还是犹太教和埃及人对伊西司（Isis）和谢拉皮司（Serapis）的崇拜。



[39]
 居住在卡提伊人的东北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他们是阿尔米尼乌斯治下的一个部落。



[40]
 参见本书第2卷，第9—10章。他在罗马军队中担任过骑兵的斥堠，所以后面说他是探子佛拉乌斯（exploratoris Flavi）。



[41]
 位于易北河以东，波希米亚以北。



[42]
 艾姆斯河和威悉河之间的“小卡乌奇人”。



[43]
 桑克维尼乌斯·玛克西姆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4章）。他的死亡（他的职务是下日耳曼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和科尔布罗代替他的事情，在本书已经遗失的部分可能是提到了的。



[44]
 参见本书第4卷，第73章注。



[45]
 属于莱茵河上的舰队（classis Germanica）。杜路苏斯建立了这支舰队，并为这一舰队从莱茵河到沮伊德湖开辟了一道军用运河（fossa，Drusiana）。



[46]
 参见本书第4卷，第72章注。



[47]
 在威悉河（威悉河是大卡乌奇人和小卡乌奇人的分界）和易北河之间，即东方卡乌奇人。



[48]
 今天的默兹河（Meuse）。



[49]
 指北海上两个河口之间的危险的航路。



[50]
 此人是上日耳曼行政长官衔的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里普西乌斯和里克（Ryck）认为就是亚历山大的历史学家克温图斯·库尔提乌斯·路福斯，但约翰·杰克逊认为他更可能是这个历史学家的父亲。



[51]
 德国的威斯巴登和霍姆堡地区。



[52]
 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意思是说，这样可以防止统帅滥用他的士兵的劳役来谋求荣誉。



[53]
 阿杜路美图姆，今天的苏司（Sousse）。



[54]
 指已经当选但尚未就职的财务官。



[55]
 竞选高级长官的最低年龄的限制在公元前180年的维里乌斯年资法（lex Villia annalis）中有规定。



[56]
 库里亚大权法（lex curiata de imperio；在共和国末期这一法律虽然不过是一种形式，但仍是不可缺少的）在王政时期把大权（imperium）授予选出的国王，王政倾覆后，则把大权授予代替国王的两名执政官。



[57]
 公元前447年。在十人团垮台之后二年，十人团执政期间设有财务官。



[58]
 罗马本城财务官的设置实际上要早于随军的财务官（参见李维：《罗马史》，第4卷，第43章）。



[59]
 公元前267年，罗马在庇鲁斯战争后成为意大利的主人时，又增设了四名高级财务官（quaestores classici）。



[60]
 公元前81年，苏拉通过的这项法律只允许元老担任审判的职务。关于骑士和元老院争夺审判权的问题，参见本书第12卷，第60章注。



[61]
 后来当了皇帝。



[62]
 长发高卢（Gallia Comata），指属于皇帝的三个行省阿克维塔尼亚、路格杜南希斯和贝尔吉卡，这里的居民都是习惯留长头发的。与此相对的则是属于元老院的纳尔波高卢（Gallia Narbonensis）或称“长袍高卢”（Gallia Togata），这是完全罗马化了的高卢。



[63]
 这里即所谓同盟者（foederati）。他们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但是没有担任元老的资格，因此不能当选官吏。



[64]
 这里指拉丁的和意大利的城市。



[65]
 波河以北的高卢居民，恺撒在内战开始时（公元前49年）曾授他们以公民权。



[66]
 指公元前52年恺撒包围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而高卢的援军又将恺撒包围一事（参见恺撒：《高卢战记》，第7卷，第68章以次）。被包围的地点在今塞缪尔河（Semur）和狄荣河（Dijon）之间一个现名阿利兹-圣-莱纳（Alise-Sainte-Reine）的小村。



[67]
 可能指公元前390年阿里亚一役之后，高卢人中的谢诺尼人攻占罗马和包围卡披托里乌姆神殿的事情。



[68]
 公元1524年在里昂曾发现了这一发言原文的大段的残篇。用这些片段同这里的文字相比可以看出，二者内容虽然相同，但塔西佗重新整理并且压缩了这一发言。



[69]
 参见本书第4卷，第9章注。



[70]
 它和阿尔巴与图司库路姆一样也在拉提乌姆，但还未能确定它的具体位置。



[71]
 同盟战争结束时，意大利波河以南地区都取得了公民权。



[72]
 指公元前49年恺撒把公民权（civitas）给予波河以北的高卢各城市。



[73]
 指罗马人和萨比尼人合并的传说，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版），第58—59页。



[74]
 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58—66页。



[75]
 他们是古代罗马南部和东部的邻居。肯奇那图斯和科里奥拉努斯的传说便和他们有关系。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52—153页。



[76]
 在罗马向波尔塞那（Porsena）投降之后（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72章；普利尼：《自然史》，第34卷，第14章，第39节）。



[77]
 公元前321年在考地乌姆峡谷（参见李维：《罗马史》，第9卷开头部分；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72—177页）。



[78]
 在公元前59—前50年十年中间。有过多次时间较短的征服，而在当时的演说里，克劳狄乌斯强调指出了他们的顽强抵抗。



[79]
 关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1部分，第8章，第93—126页。



[80]
 在卢瓦尔河和索恩河之间居住的民族，他们的首都是奥古斯托杜努姆（今天的奥顿，Autun）。他们和罗马在什么时候缔结了正文中所说的盟约已不清楚，但是在格拉古时期，他们已是罗马人的同盟者（socii populi Romani）（李维：《罗马史》提要，第61卷）。



[81]
 这里和传统的说法有所不同。根据传统的说法，罗木路斯时代的元老院由一百名大家族元老（patres maiorum gentium）组成，后来塔尔克维尼乌斯·普利斯库斯又把一百名小家族元老（minorum gentium）补充进去，而路奇乌斯·布鲁图斯所补充的则是骑士等级出身的一百名conscripti（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8章，第35节；第2卷，第1章）。



[82]
 西塞罗在处死卡提里那派的一些人之后，曾被人们称为“祖国之父”。



[83]
 即lustrum，指每五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结束时在罗马玛尔斯广场上举行的献牲祓除式。所献的是猪、羊、牛三牲（再参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44章）。



[84]
 耶罗美（Jerome）报道的数字是6，844，009人，辛凯路斯（Syncellus）的数字是6，941，000人，但从人口比较自然的增长率来看，美地凯乌斯（Mediceus）本的数字是更合理一些。因为：







	公元前28年
	4，063，000人



	公元前8年
	4，233，000人



	公元14年
	4，937，000人






[85]
 可能是为了运粮的船队的安全。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31章和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第19卷，第10章，第4节。



[86]
 现在只是名义上如此而已：“婚礼上的占卜师……已属有名无实”（参见西塞罗：《论占卜》，第1卷，第16章）。



[87]
 这种口气在希罗多德等古代历史家的作品中常常看到。



[88]
 指那些在皇室管事的重要的被释奴隶。这些人名义上是主要的秘书，但实际上却能以左右克劳狄乌斯，从而成了把持帝国实权的人物。



[89]
 指莫涅斯特，参见本卷第1章注。



[90]
 原来是卡里古拉的奴隶，对卡里古拉的影响甚大。现在是克劳狄乌斯的负责陈情书的秘书（libertus a libellis）。



[91]
 他是国务秘书（libertus ab epistulis），是三人当中最突出的人物。苏埃托尼乌斯曾记述过他和美撒里娜一同害死阿庇乌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参见本书第4卷，第68章注）的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37章）。关于他后来的情况，参见本书第12卷，第1、57、65章；第13卷，第1章。



[92]
 皇帝的母亲安托尼娅的被释奴隶，任财务秘书（libertus a rationibus）。



[93]
 参见本卷第31、35章以次。



[94]
 图尔拉尼乌斯这时已九十多岁，他担任这个职务至少已有三十四年（参见本书第1卷，第7章）。



[95]
 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的同僚（参见本卷第1章）。



[96]
 酒神杖（thyrsus），杖用葡萄蔓或常春藤编成，杖头有针叶球果。



[97]
 他扮成酒神（Bacchus）的样子。



[98]
 美撒里娜的一个情人，著名的医生（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29卷，第1章，第8节）。



[99]
 这里即指皇帝本人（参见本书第3卷，第58章注）。维司塔贞女的干预分量，参见西塞罗：《为丰提乌斯辩护的演说》（第46章以次）。



[100]
 此人六年前是克劳狄乌斯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



[101]
 “O facinus!O scelus!”这话当然可以用到美撒里娜的身上，也可以用到纳尔奇苏斯的身上。



[102]
 这里指纳尔奇苏斯。



[103]
 毁掉这个半身像的命令显然是在西里乌斯被判罪的时候发布的（参见本书第4卷，第18—20章）。



[104]
 夫妻之间互派这样的监护人以保证相互间的忠贞，在帝国时期是常见的。



[105]
 罗马的半军事性的夜间警卫队和消防队。奥古斯都所创立的这种守卫队包括七个中队（每一中队负责罗马十四个区中的两区），中队的士兵主要从被释奴隶中征募。



[106]
 用以维持和训练剑奴以备皇帝举行剑斗比赛时使用。监督应是骑士出身，这个职位是担任某种比较负责的财务职位之前的必经阶段。



[107]
 他的命令很简单，然而是概括的：“克劳狄乌斯要莫涅斯特做美撒里娜命令他做的一切事情”（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22章）。



[108]
 参见本卷第2章。



[109]
 他是不列颠的征服者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的侄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第15卷，第49、60章）。



[110]
 尼禄的姑母多米提娅·列庇妲（美撒里娜的母亲）。



[111]
 可能指对美撒里娜所进行的报复。



第十二卷



（1）美撒里娜的处死震动了皇室：因为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立刻在为他找一个伴侣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过不惯独居生活；他对女人是言听计从的。女人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激烈：人人都争先恐后地炫耀自己门第的高贵、自己的美丽、自己的财富，都声称自己配得上这一高贵的联姻。不过主要的竞争者却是担任过执政官的玛尔库斯·洛里乌斯的女儿洛里娅·宝琳娜 
 

注



 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的支持者是帕拉斯；宝琳娜的支持者则是卡利司图斯。至于埃里娅·帕伊提娜 
 

注



 ，她出身图倍罗家族，并且是以纳尔奇苏斯为后援的。皇帝一时赞同这个人的意见，一时又赞同那个人的意见。最后他只得把争论的各方都召集来开会商讨，要他们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所以提出这种意见的理由。

（2）在讨论时，纳尔奇苏斯的意见是：克劳狄乌斯早先就和帕伊提娜结过婚；他们之间有过这一结合的结晶（安托尼娅就是帕伊提娜的孩子）；这次破镜重圆不会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引起什么新的变化，而且她绝不会像继母那样地虐待不列塔尼库斯和屋大维娅，因为她知道，除去她自己的女儿之外，这两个孩子就是她最亲近的人了，所以她一定会善待他们的。卡利司图斯则认为，长期的离异已经使她失去了这样的资格，因而她一旦被召回来，就很容易变得横傲起来。但是同洛里娅结婚却要明智得多，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生过孩子，所以她不会忌妒，并且可以对自己丈夫的子女担起继母的责任。帕拉斯则称赞阿格里披娜，他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她所带来的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外孙 
 

注



 ，这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物。让皇帝和这一名门联姻吧，这是优利乌斯家族和克劳狄乌斯家族的后裔， 
 

注



 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位还在盛年的、确实能够生男育女的皇女不致把恺撒们的光荣旁落到另一个家族里去了！

（3）他的这些理由，再加上阿格里披娜的动人的姿容，终于说服了皇帝。在以近亲的关系为借口的一连串的谒见中，她这样有成效地迷住了她的叔父，结果她不仅排除了同她竞争的女人，并且在事先就俨然以妻子的姿态在皇帝身旁出现了。当她知道她的婚事有了把握的时候，她立刻就开始扩大自己的计划，设法使她自己的儿子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她和格涅乌斯·埃诺巴尔布斯所生的孩子）和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结了婚。但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非得使用罪恶的手段不可，因为克劳狄乌斯已经把屋大维娅许配给路奇乌斯·西拉努斯 
 

注



 ， 他并且曾把凯旋的荣誉授给西拉努斯，还以西拉努斯的名义举办过盛大的剑斗比赛，从而使这个已经有了其他荣衔的青年人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但是，在这样一个只能听从别人摆布而自己谈不上什么好恶的皇帝身上，看来没有什么事是绝对办不到的。

（4）既然维提里乌斯能够用他那监察官的名义来给自己的卑鄙无耻的勾当打掩护，并且预见到阿格里披娜不久就会成为独揽全部大权的人物，于是他便拼命地向阿格里披娜讨好：他不仅参加她的谋划，还向西拉努斯提出控诉，尽管他同西拉努斯之间还有姻亲的关系，西拉努斯的确实美貌但是水性杨花的姊妹优尼娅·卡尔维娜不久之前嫁给了维提里乌斯的儿子。维提里乌斯便拿这件事作为把柄，提出了控诉：他无耻地捏造说，西拉努斯和他的姊妹有暧昧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行为不检，并没有乱伦的行为。克劳狄乌斯很注意这一控诉，因为对于自己女儿的疼爱，使得他特别容易对她未来的丈夫发生怀疑。对这一阴谋毫无所知的西拉努斯恰巧是这一年的行政长官，但是突然间，他却由于维提里乌斯的命令被开除出了元老院，尽管元老的名单早已编制完毕，而牺牲祓除式 
 

注



 也早已举行过了。 
 

注



 同时克劳狄乌斯又取消了西拉努斯和屋大维娅的婚约，西拉努斯不得不辞去自己的高级长官的职务，而把期满之前的职务交给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 
 

注



 。

（5）在盖乌斯·彭佩乌斯和克温图斯·维拉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外面的传闻和私通的事实都肯定证明克劳狄乌斯要和阿格里披娜结婚了。不过他们却还没有胆量正式举行婚礼。要知道，叔父同侄女结婚的事情是无例可循的。更何况这是一种乱伦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会有引起全国性灾难的危险。直到维提里乌斯自己想办法来安排这件事并取得所希望的结果时，徘徊观望的情绪才被打消。开头，他问皇帝是不是愿意服从人民大会的命令，是不是愿意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克劳狄乌斯回答说，他是一个普通的罗马公民，他当然要服从全体人民的意旨。于是维提里乌斯要他在皇宫中等候着，他自己则到元老院去，说他有一件极端重要的国家大事要提出来讨论，并要求第一个发言。接着他就说，“治理天下的皇帝，在处理极端繁重的事务时需要有人协助他，这样他才可以专心国事而不致为家务所烦扰。对于我们的监察官，也就是这位自小便不晓得放荡或享乐为何物而知礼守法的皇帝来说，还有比娶一个妻子更加正当合理的安慰么？妻子不仅仅是和他分享痛苦与欢乐的伴侣，他还可以向她倾诉内心的衷曲并托付自己年幼的儿女 
 

注



 。”

（6）这几句开场白讲得娓娓动听，得到了元老们的意在逢迎的热烈赞同。维提里乌斯接着又说：“既然大家一致认为皇帝应当结婚，那么就应当选一位出身高贵、有做母亲的经验而且品德高尚纯洁的妇女。用不着仔细研究他们就可以看到，就门第来说，阿格里披娜自然是最突出的，事实证明她是多子女的，而她的崇高的德行也足以和前两点相称。特别使人高兴的是这样一点：正是天意使得这位除去自己的妻子以外没有同任何人发生过关系的皇帝和这个寡妇 
 

注



 结合到一起。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听到过，而且他们自己也亲眼看到过，过去的皇帝怎样凭着自己一时的高兴来夺取别人的妻子。 
 

注



 这种粗暴的做法比起我现在所建议的井井有条的布置相差太远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创造一个前例，这就是：皇帝从罗马人民手里接受一个妻子！也许有人会说，过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过叔父和侄女通婚的事情。可是在别的国家，这样的做法是正常的，是任何法律所不禁止的。同〈从兄弟与〉再从兄弟 
 

注



 结婚的事情虽然过去很久没有过，但已渐渐变成平常事情了。时代的要求变了，人们的习惯也将随之改变。今天的新鲜事情，到明天就成了惯例。”

（7）这时元老当中不少这号人物，他们跑出元老院争相表示，如果皇帝还拿不定主意，他们便要使用强迫的手段了。各色各样的人也都集合到一处，声称罗马人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克劳狄乌斯立刻到广场上来见他们，接受他们的祝贺，随后便进了元老院，要求公布一项命令，使今后叔伯和侄女的结合合法化。不过，对于这种婚姻方式，人们看到只有另一个人是热心模仿的，这就是罗马骑士阿列狄乌斯·谢维洛斯 
 

注



 ，一般人认为他这样做的动机不外是想讨好阿格里披娜而已。

从这个时候起，国家的情况就改变了。全部国家大事都操纵在一个女人的手里，不过这个女人与任意玩弄罗马帝国的美撒里娜不同。这是一种严酷的几乎和男子统治时一样的暴政。在公开场合，阿格里披娜不仅是严厉的，又往往是横傲的。她的私生活没有淫乱的迹象，除非这样做有助于加强她的权力。她不顾一切地想给自己弄到金钱，她认为这是取得专制权力的后援力量。

（8）皇帝举行婚礼那天，西拉努斯自杀了。也许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最后断绝活命的希望，他也许是故意选定这一天来结束自己的性命，以便使自己的死亡引起更大的反感。他的姊妹卡尔维娜被逐出了意大利。此外，克劳狄乌斯还下令按照国王图路斯的法律举行献牲式，并且要祭司们在狄安娜圣林 
 

注



 中举行赎罪仪式。皇帝偏偏选了这样一个时候来惩罚和祓除近亲通奸的罪恶，这种做法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嘲笑。但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却不想要人们知道她只会犯罪：她把安奈乌斯·塞内加 
 

注



 从流放地召回来，并且赐给他行政长官的职位。她认为塞内加的文名会使她的这一行动博得国人的好评。同时她又很想给她那即将长大成人的儿子多米提乌斯找个杰出的导师，而且塞内加的意见还能帮助他们策划夺取皇位的事情。因为人们认为塞内加是忠于阿格里披娜的：他感激她的恩情，但他对于克劳狄乌斯却是憎恨的，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曾受过他的伤害。

（9）现在作出了不再耽搁的决定。当选的执政官 
 

注



 玛米乌斯·波里欧在极为丰厚的许诺的引诱下，向克劳狄乌斯提出建议，请他把屋大维娅许配给多米提乌斯。从两人的年纪来看这种安排是合适的，而且这还会给更加重大的事件铺平道路呢。波里欧为这一建议所提的理由，和不久之前维提里乌斯所提的理由几乎是一样的。屋大维娅不久便订了婚。这样一来，和皇帝本来就有亲属关系 
 

注



 的多米提乌斯现在又成了他的女婿；多米提乌斯于是便和不列塔尼库斯处于同等的地位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母亲的热心谋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过去控告了美撒里娜的那些人害怕她的儿子的报复。

（10）我已经说过，这时有一些帕尔提亚的使节被派到罗马来，要求我们把我们手里的人质美赫尔达特斯 
 

注



 送回去做他们的国王。他们来到元老院，陈述他们此行的用意：

“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两国间缔结的条约。我们到这里来也不是因为背叛了阿尔撒奇达伊王族。我们是前来召请沃诺尼斯 
 

注



 的儿子、普拉提斯 
 

注



 的孙子去革除哥塔尔吉斯 
 

注



 的暴政的，因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对之都已同样不能再忍受了。他已经残害了他的兄弟、近亲和远亲。现在连自己的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也不放过。他在国内无所作为，在战场上损兵折将，但是他却想用他的残酷来掩饰自己的怯懦。

“你们和我们之间有着由两国正式缔结的年深日久的友谊。我们的实力和你们相埒，但是我们由于对你们的尊敬才把首位让给你们。现在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了，你们对这一点是义不容辞的。帕尔提亚的国王们把他们的儿子交给你们作人质的目的便在于此：如果国内的统治者变得不为国人所喜爱的话，我们可以到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这里来请求派遣一位受到你们文化熏陶的，更有教养的国王。”

（11）为了答复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克劳狄乌斯就罗马的突出地位和帕尔提亚所表示的敬意作了讲话。他把他自己和圣奥古斯都相提并论：他指出，帕尔提亚人也曾向奥古斯都要求给他们派一位国王。 
 

注



 但是他却没有提到提贝里乌斯，虽然提贝里乌斯也曾把国王送到那里去。由于美赫尔达特斯当时也在场，于是克劳狄乌斯便对他说了下列箴言：“你的头脑里不要常想什么专制和奴隶，而要常想统治和公民，你要仁慈而公正——这是蛮族那里所没有的品质——这样必定会受到加倍的欢迎。”随后他又向使节们称赞这个在罗马教养出来的子弟，说他到当时为止在各方面一直表现了谦和的性格。但是他又说，对于国王们的性格也不要过分苛求，因为常常改换国王并没有什么好处。已经享有极大光荣的罗马现在所希望的是外国和罗马都享太平。叙利亚的长官盖乌斯·卡西乌斯 
 

注



 于是奉派护送这个青年人到幼发拉底河的河岸。

（12）这时，卡西乌斯是最著名的法学家： 
 

注



 原来在天下太平时，谁也不去研究战争之术，和平使得有为的人和懒散的人一个样。虽然如此，卡西乌斯仍然尽力恢复旧时的纪律；他不断操练他的军团，就像敌人就在眼前似的细作安排，未雨绸缪：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罗马人的祖先，才无愧于他那甚至在那些地区也是十分有名的卡西乌斯家族。 
 

注



 于是他派人去召请那些建议到罗马来请派一个国王的人们；并且在一个最方便的渡口丘格玛 
 

注



 那里设下他的营地。在帕尔提亚的权贵们和阿拉伯的国王阿克巴路斯 
 

注



 到达之后，卡西乌斯便提醒美赫尔达特斯，要他赶快行动，干自己应干的事情，因为蛮族的热情尽管很高，如果耽搁下来，这种热情便会冷却，甚至会转为背叛。这个忠告由于阿克巴路斯的不老实而被置诸脑后；原来阿克巴路斯把这个未经世故并把放荡的生活和做国王看成是一回事情的青年留在了依德撒城 
 

注



 ， 使他一天又一天地耽搁在这里。甚至当卡列尼斯 
 

注



 前来促驾，并指出如果他们迅速到达则一切事情全都会很顺利的时候，美赫尔达特斯都没有沿着近路去美索不达米亚，而绕道到当时由于严冬已经降临而无法通行的亚美尼亚。

（13）最后，他们这些被大雪和高山拖得筋疲力尽的人在平原附近和卡列尼斯的军队会师了。他们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之后，便穿过了阿狄亚贝尼人的地区 
 

注



 ；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伊札提斯表面上和美赫尔达特斯结成联盟，但是在暗中，他对哥塔尔吉斯却更真诚一些。但在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占领了亚述的古都尼诺斯 
 

注



 ，还有一座著名的要塞，要塞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过去亚历山大正是在这个地方 
 

注



 打败大流士 
 

注



 而灭亡波斯帝国的。这时哥塔尔吉斯正在以桑布洛斯为名的山 
 

注



 的地方向当地诸神许愿；主要的祭仪是赫尔克里士的祭仪，赫尔克里士每到一定的时候便用托梦的办法预先告知他的祭司，要他们在他的神殿旁边放一些狩猎用的马。这些马在驮上满装着箭的箭筒之后，便被放到林中空地上，到夜里才气喘吁吁地回来，而这时箭筒也就全都空了。在第二天托梦的时候，赫尔克里士神便向祭司们指出他在森林中经过的道路，而在沿路上到处都有被杀死的野兽。

（14）哥塔尔吉斯这时的兵力还不够强大，因此他便利用科尔玛河 
 

注



 来做一道天然的屏障，而尽管对方派人送出嘲弄性质的挑战书，他却故意拖延，不断改变军队的驻地，并且派遣间谍去贿赂敌方的军队，唆使他们背叛。伊札提斯和阿狄亚贝尼人的军队先溜走了，后来阿克巴路斯和阿拉伯人的军队也溜走了。这些人一向就是这样见异思迁的，同时这种情况也符合于经验所证明的这样一件事实：蛮族比较喜欢向罗马要求国王，却不大想让他们把国王当到底。

美赫尔达特斯失掉这些有力的同盟者，又害怕其他同盟者背叛自己，只好采取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通过战争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哥塔尔吉斯看到敌人削弱了，胆子大了起来，不再回避战争了。接战之后，双方都有巨大的伤亡，而且在很长的时间中，胜负无法决定。卡列尼斯击溃了抗击他的敌军，但是由于向前推进得太远了，被增援的敌军切断了退路。美赫尔达特斯失去了一切希望，只得听从他的父亲的臣属、一个叫做帕尔拉凯斯的人的诺言，结果他却被这个帕尔拉凯斯出卖，被上了镣铐，送到胜利的哥塔尔吉斯那里去了。哥塔尔吉斯斥责他，既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亲属，又不承认他是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成员，说他只不过是个异邦人、罗马人。但是哥塔尔吉斯却保留了他的活命，只是割下了他的两只耳朵。他以这种做法表明他的宽大，但我们却感到耻辱。

不久，哥塔尔吉斯病死了。继他之后，当时在米地亚执政的沃诺尼斯 
 

注



 被召来担任国王。在他的短暂、平庸而敷衍了事的统治期间谈不上什么成就，也谈不上什么挫折。在他之后，帕尔提亚王国就传到他的儿子沃洛吉西斯 
 

注



 的手里。

（15）这时，由于失去了王位而到处漂泊的博斯普鲁斯 
 

注



 国王米特利达特斯得知罗马的统帅狄第乌斯 
 

注



 已经率领着他的主力离开，却把一位年轻而又未经世故的科提斯留在他的新王国里，而且又只有罗马骑士优利乌斯·阿克维拉统率下的几个步兵中队和他在一起。他根本不把这两人放在眼里，于是鼓动各个部落，吸引逃亡者来归，终于集合起一支军队，赶跑了丹达里达伊人 
 

注



 的国王，攻占了他的领土。当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科提斯和阿克维拉知道米特利达特斯很快就要进攻博斯普鲁斯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兵力没有信心（因为西拉奇人的国王佐尔西尼斯对他们又采取了敌对的军事行动），因而也学了他的榜样向外面去求援，他们把使节派到强大的欧尔喜人的国王优诺尼斯那里去。这一联盟很容易地缔结起来了，因为他们可以用强大的罗马来对付背叛的米特利达特斯。于是他们作出安排，优诺尼斯负责骑兵的战斗，罗马人则负责围攻所有的城市。

（16）于是他们把兵力联合起来向前进军，先锋和后卫由欧尔喜人担任，中坚则由罗马步兵中队和罗马式装备的博斯普鲁斯军队担任。他们在这样的阵势下击退了敌人，并且占领了米特利达特斯退出的丹达里达伊人的一个市镇索札。 
 

注



 他们不知道这里的居民是否对他们忠诚，因此决定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该镇。随后他们便向西拉奇人的地区进攻；他们渡过了庞达河，包围了乌斯佩，这是一座有城墙和壕沟卫护的山城。但这座城的不利之点却是，城墙不是石造的，而是用树枝编成的篱笆夹着泥土造成的，因此经不起攻击——我们的攻城塔比城墙高得多，我们用投枪和抛出去的火把使城里的卫戍部队陷入了一片混乱。老实说，如果不是黑夜使战斗中止的话，这次进攻可以在同一天开始和结束。

（17）第二天，乌斯佩人派代表出城要求赦免自由居民，并愿意交出一万名奴隶。这个条件为胜利者所拒绝，理由是屠杀投降的人是一种残酷的行为，但是要在这样多的人四周设置戒备人员那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还是让他们死在战争的进程之中吧！而且从云梯攻上去的士兵也接到了对敌人格杀勿论的命令。乌斯佩的居民的死亡使其他地区的居民深感恐怖。既然军队和工事、山地或自然的屏障、河流和城市都不能阻挡敌人的进攻，要想取得安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佐尔西尼斯就长时期不能确定他是应当先帮助陷入绝望状态的米特利达特斯，还是应当先挽救他从自己祖先手里接受的王国。但是后来他本国人民的利益占了上风，于是他就交出了人质，并且匍匐在恺撒的胸像的前面了。这是罗马军队取得的不寻常的荣誉，因为他们肯定是在不流一滴血而胜利的情况下，到达一个离塔纳伊斯河 
 

注



 有三天路程的地方的。不过他们在回师的时候，运气却不好，因为在从海路返回的途中，一些船只被吹到陶路斯山的沿海一带 
 

注



 ，他们在那里受到蛮族的包围，蛮族杀死了一个中队队长和许多辅助部队人员。

（18）米特利达特斯这时既然在武力方面得不到援助，便考虑应当求谁的宽恕的问题。他的兄弟科提斯曾经背叛过他，后来又公然对他作战，因此不能得到他的信任。在当地的罗马人中间也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威信可以为他带来希望。于是他到优诺尼斯那里去，因为优诺尼斯对他并没有很大的私仇，而且优诺尼斯通过不久之前同我们结成的友谊又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尽量使他的衣着和他的表情适应他当前的处境。他走进优诺尼斯的宫廷后便跪在国王的面前向他说：“罗马人多年来在海上和陆上一直在寻求的米特利达特斯，他自己到这里来了。随你怎样处置伟大的阿凯美尼斯 
 

注



 的后裔吧，这是所有我的敌人不曾从我身上夺走的唯一头衔。”

（19）他的声名、他的遭遇以及他的并非卑鄙的请求感动了优诺尼斯。优诺尼斯把他扶了起来，并且称赞他的行为，因为他选择了欧尔喜人和他本人作为请求宽大的对象。同时他派遣一个使团到恺撒那里去，使节们带了一封信，内容如下：“罗马皇帝与大国国王之间的友谊产生于他们的类似地位，他本人与克劳狄乌斯也是共同取得胜利的伙伴。战争的最崇高的目的在于通过谅解而取得圆满结果。因此之故，佐尔西尼斯虽然被打败，却没有遭到剥夺。至于应当受到更加严厉惩罚的米特利达特斯，他既不代他要求权力，也不代他要求王位，他只要求不把他放到凯旋的行列里，不要他用性命来抵偿过去的过错。”

（20）克劳狄乌斯对外国权贵尽管一向宽大为怀，但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在保证保留米特利达特斯的活命的条件下接受他为俘虏，还是再用武力把他抓来。他对米特利达特斯的冒犯的憎恶感到愤慨，并很想复仇，因此他想选择第二个办法；但另一方面他又这样考虑：“如果要把他抓来，那就得在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没有港口的海面上作战。此外还要考虑到那些黩武的国王、他们手下的游牧部落和荒瘠不毛的土地。耽搁会引起人们的厌烦情绪，轻举妄动又会引起危险；胜利不会给罗马增加什么光荣，但失败却是十分可耻的。最好还是不放过现成的机会，让米特利达特斯在亡命中讨生活吧，对于这种贫穷潦倒的人，多活一天也就是多受一天的惩罚。”他拿定了这个主意之后，便写信给优诺尼斯说：“米特利达特斯按罪过确实应当处死，而且他自己也有力量来施加这种惩罚。但是他的祖先的遗训却是对求情的人要宽大仁慈，正如对敌人要进行坚决斗争一样：只有在征服整个民族和王国以后才能取得胜利。”

（21）于是米特利达特斯便在适当的时候被解往罗马，押送他的是皇帝在本都的代理官尤尼乌斯·奇罗。据说，在皇帝面前，他讲的话对他所处地位来说是十分不得体的。有一句话被传到外面来，这句话就是：“我不是被押回到你这里来的，我是自己回来的。如果你不相信这话，你就把我放走，再把我捉回来吧！”当他在卫兵的监视之下安置在广场上的讲坛（rostra）旁示众的时候，他脸上还露出了不屈的神色。执政官的标记授予了奇罗，行政长官的标记授予了阿克维拉。 
 

注





（22）在同一些执政官执政的年度里，凶狠忌妒的阿格里披娜恨极了曾同她争夺皇帝宠爱的洛里娅， 
 

注



 因此她便收买了一个人对洛里娅提出控诉。洛里娅的罪名是同迦勒底人 
 

注



 和魔法师有来往，并且到克拉路斯的阿波罗神的神像那里去，请示有关皇帝大婚的事情。听到这事之后，克劳狄乌斯还没有听取被告的申诉，便在元老院里先发表了长篇的演说，谈论她一家的高贵身世。他指出，她的母亲是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的姊妹，她的叔祖是科塔·美撒里努斯，她本人先前嫁过美米乌斯·列古路斯。不过他却故意避而不谈卡里古拉同她结婚的事情。 
 

注



 他还说她的计划对国家是有害的，她必须被剥夺那恃以作恶的财产。因此最好是没收她的财产并把她逐出意大利。结果，在她的巨大财产当中，只给她留下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作为放逐后的生活费用。还有一个显贵家族出身的女人卡尔普尔尼娅也遭到了厄运，因为克劳狄乌斯曾在谈话中不谨慎地称赞她的美貌，不过却不是对她怀有什么不正当的企图，阿格里披娜这才没有对她下毒手。对于洛里娅，阿格里披娜把一名将领派去迫她自杀。还有一个卡狄乌斯·路福斯，因有勒索行为而被判罪，他是被比提尼亚人 
 

注



 控告的。

（23）由于纳尔波高卢对罗马元老院一向特别尊重，所以它取得了这样一项特权：这一行省出身的元老事先无须取得皇帝的准允就可以回家去探视，这和西西里行省的情况一样。伊图莱亚 
 

注



 和犹太在它们的国王索海木斯和阿格里帕 
 

注



 死的时候被并入了叙利亚行省。 
 

注





过去七十五年 
 

注



 一直被废置的安全占卜式 
 

注



 由于一项决定而重新被恢复起来，并且将在今后继续下去。恺撒还扩大了城界， 
 

注



 因为按照古昔的风俗，帝国的疆域在扩大时， 
 

注



 城界也有权利相应地扩大。不过甚至在征服了若干强国之后，也没有任何罗马统帅行使过这项权利，例外的只有路奇乌斯·苏拉和圣奥古斯都二人。

（24）关于各个国王在这方面的虚荣或光荣，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城市的最初建立和罗木路斯确定的城界的情况，我认为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设置有青铜牛像的牛场 
 

注



 （青铜牛像可以用牛驾犁这一点加以说明）是作为城界的犁沟的起点， 
 

注



 这道犁沟把赫尔克里士的大祭坛都包括在境界之内了。从那一地点开始沿着帕拉提努斯山 
 

注



 的山麓，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立一个界石，直到康苏斯的祭坛，从那里经过库里亚老会堂 
 

注



 、家神庙 
 

注



 而到罗马广场。人们认为广场和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不是被罗木路斯，而是被提图斯·塔提乌斯并入城界之内的。 
 

注



 后来城界便由于国运的兴隆而日益扩大：现在由克劳狄乌斯所规定的城界已很容易确定，而且已正式记载在官报里面了。

（25）在盖乌斯·安提司提乌斯和玛尔库斯·苏伊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帕拉斯用各种办法撺掇克劳狄乌斯把多米提乌斯过继为继子。他过去曾为阿格里披娜的婚事出过力，后来又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爱情关系，现在他不断促使克劳狄乌斯考虑国家的安全，并且给少年时代的不列塔尼库斯找一位可靠的保护者。他说：“圣奥古斯都的家庭便是这样，尽管他有孙子可以依靠，结果仍是继子掌握大权。提贝里乌斯也有他自己的孩子，然而他还是过继了日耳曼尼库斯：克劳狄乌斯因此也应当给自己指定一位年轻的共治者，和他共同负责处理国家大事！”皇帝答应了他的执拗的请求，而把多米提乌斯安置在他那比多米提乌斯小三岁的儿子的上面，并且把他的被释奴隶所提出的理由在元老院里重述了一遍。权威人士认为，在这之前，克劳狄乌斯家族的贵族的一支从阿图斯·克劳苏斯以来世世相传，绵延不绝，从来没有过过继的事情。

（26）于是，元老院向皇帝谢恩，对多米提乌斯谄媚得就更巧妙了。通过了一项法律， 
 

注



 把他正式过继到克劳狄乌斯家族里来，并且给他起名为尼禄。阿格里披娜本人则被加上了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号。在这些事情过去之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心肠会无情到不为不列塔尼库斯的遭遇感到难过。在他身边服侍他的奴隶越来越少。这个孩子看到他的继母对他的那种矫揉造作的照料只会感到可笑，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出自内心。外面传说他绝不是没有才智的人，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不过却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实这种说法。也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怜悯他的危险处境，才对他这样推许。

（27）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为了向行省也显示自己的力量，她在她的出生地乌比伊人的一座城市设置了一个老兵的移民地 
 

注



 。这个移民地便以她的名字为名。凑巧的是，那位把莱茵河对岸的居民收归罗马治下的罗马人，正是她的外祖父玛尔库斯·阿格里帕。

这时，卡提伊掠夺者的进攻在上日耳曼地方 
 

注



 ，引起了人们的惊恐。于是副帅普布里乌斯·彭波尼乌斯便派遣担任辅助部队的万吉欧尼斯人和涅米提斯人 
 

注



 在联盟者骑兵部队的协助下去截击掠夺者；如果掠夺者溃散，就包围它们，然后进行突然袭击。军队以自己的活动支持了统帅的计划。他们分成两队，一队向左方行进，出其不意地攻击了一队刚刚返回的掠夺者，这些掠夺者在用他们抢来的东西大吃大喝一通之后，由于力不能支而昏昏睡倒了：这样他们便易于陷入包围而失去自己的掠夺品。使人们特别高兴的是，伐鲁斯惨败之后少数幸而保全了性命的人在四十年的奴役之后，又被他们救了出来。 
 

注





（28）从右方抄短路的一支军队使敌人遭到了更加惨重的损失，因为敌人竟然敢于冒险对罗马军队展开正规战斗。他们带着战利品光荣地返回了陶努斯山 
 

注



 ，彭波尼乌斯率领着军团正等在那里，因为他相信渴望复仇的卡提伊人会公开地向他挑战的。但是他们害怕自己会被夹击在一方面的罗马人和另一方面、他们的宿敌凯路斯奇人之间，于是便派遣一个使团带着人质到罗马去，结果彭波尼乌斯被授予了凯旋的荣誉。不过在后人看来，他的诗人的名声反而更高一些，这次凯旋在他的声名当中只不过占了很不重要的地位而已。

（29）就在这时，过去受杜路苏斯·恺撒的任命来统治苏埃比人的万尼乌斯被赶出了他的王国。他在统治之初，是受到他国人的尊重和爱戴的，但后来由于连续掌权而变得残暴起来，结果导致国内的纷争和邻国的憎恨。把他搞垮的主使人是赫尔孟都利人的国王维比里乌斯和他自己姊妹的孩子万吉欧和西多。克劳狄乌斯虽然多次受到请求，却不曾帮助交战的蛮族的任何一方，只是答应万尼乌斯在他被击败时给予安全的避难之所，同时又写信指示潘诺尼亚的长官帕尔佩里乌斯·希斯特尔，要他从行省当地选拔一支精锐的辅助部队和一个军团一同驻扎在多瑙河岸上，支援被战败的一方和威慑战胜的一方，以便不使战胜的一方因胜致骄，从而破坏罗马的和平。这时大批人马正在逼近万尼乌斯的国境——他们是路吉人 
 

注



 和其他部落，因为万尼乌斯在过去三十年中通过劫夺与横征暴敛而提高起来的富有王国的声名吸引了他们。国王本人的步兵和他从撒尔玛提亚的雅泽吉斯人 
 

注



 那里征募来的骑兵部队是没有力量抗击这样多的敌人的。最后他决定在他的要塞中抗击敌人，以拖延作战的时间。

（30）但是雅泽吉斯人在要塞里困得很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分散到附近的平原上，而当路吉人和赫尔孟都利人向他们进攻时，一场战斗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于是，万尼乌斯从他的要塞里下来作战；他在战斗中被打败了，但是，尽管他运气不佳，却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因为他亲自挥刀作战，并且是在身体前部负了伤的。

不过，万尼乌斯逃到了多瑙河上的罗马舰队上。紧紧跟随他的臣属也各自取得了一份土地，定居在潘诺尼亚了。万吉欧和西多瓜分了他的王国，他们对我们是十分忠诚的。在他们争夺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受到他们的臣民的拥戴，但一旦他们取得了权力，臣民便更显著地憎恶他们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性格变了，或许是因为他们进行了残暴的统治。

（31）这时，到不列颠 
 

注



 来担任长官的普布里乌斯·欧司托里乌斯 
 

注



 发现该地的局面十分混乱，原来敌人已非常猛烈地攻入了我们的联盟者的领土，特别是因为敌人认为，统率着一支对当地不熟悉的军队的新统帅是不会贸然作战的，何况冬天又已经到临了。欧司托里乌斯知道首先取得战果会引起敌人的恐惧或自己的信心，于是他便率领着步兵中队急速前进，击破敢于抵抗的敌人，紧紧追击被驱散的敌人的队伍。为了不使敌人再来进攻，为了避免缔结一项使统帅或他的军队得不到安静的、不称心而又不会忠实执行的和约，欧司托里乌斯准备把所有不可靠的分子全部解除武装，并压服了特伦特河和塞佛恩河这一面的全部地区。 
 

注





对此最先起来反抗的是伊凯尼人 
 

注



 ，这是在战斗中还未被击溃的一个强大的部落，因为他们过去曾自愿地同我们结成联盟。在他们的建议下，周边各部落选择了一块作战的地点，这个地点有土石树枝之类的工事作为护卫，其入口十分狭窄，骑兵无法接近。罗马的统帅虽然手下没有正规军团的士兵，只有辅助部队的一支队伍，但他却准备攻克这些防御工事。他把步兵中队配备在各个适宜的地点，甚至使他的骑兵中队的士兵都改为步兵的装备。随后便发出信号，攻破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工事倒使敌人行动不灵，他们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不列颠人愧于自己的叛变行为又毫无逃脱之路，因而他们战斗得极其英勇；在作战期间，副帅的儿子玛尔库斯·欧司托里乌斯由于救了一个罗马人的性命，因此取得了罗马公民的橡冠 
 

注



 。

（32）伊凯尼人失败以后，所有那些动摇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人都安静下来了。罗马人便对凯安吉人 
 

注



 发动了进攻。这个地区受到了蹂躏，到处都有战利品。这时敌人不敢同罗马人接战，如果他们想用伏击来扰乱行进中的罗马军队，他们的诡计便会受到惩罚。当欧司托里乌斯走近与爱尔兰隔海相望的地带时，不列刚提斯人 
 

注



 的一次叛乱使他又回来了。这位统帅总是当他确保了旧的征服成果时，他才决心进行新的征服。不列刚提斯人的叛乱的确被平定了，不过被处死的只有少数肇事的祸首，其余的人都被赦免了；然而不拘是严厉还是宽大，都不能使继续进行斗争的西路里斯部落 
 

注



 屈服，因此不得不建立一座军团的营地以便镇压他们。 
 

注



 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卡木洛杜努姆 
 

注



 地方，设置了一个由一队强大的老兵防守的移民地。这些老兵的任务是准备应付叛乱，并且训练当地的友好居民，使他们习惯于奉公守法的生活。

（33）后来，欧司托里乌斯便向西路里斯人的地区发动了进攻。这些生来骁勇善战的人们相信卡拉塔库斯 
 

注



 的勇武，因此他们的胆子就更大了。卡拉塔库斯的多次局部的或全面的胜利，使他在不列颠的领袖人物中处于最突出的地位。这一次，尽管他的兵力处于劣势，他却利用了那里的复杂多变的地形，十分巧妙地把作战的地点转移到欧尔多维凯斯人 
 

注



 的地区去。这个地区汇集了许多害怕我们罗马的和平生活的人，因此他决定诉诸战争。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作战地点，这个地点的各个入口、出口和每一个地形都对我们不利，而对他们自己的军队有利。一边是高耸的山峦；凡是山坡坡度稍缓的地方，就用石头砌成的工事之类的东西封锁着。在山的前面，有一道没有方便的渡口的河流，还有一队战士在工事前面戒备着。

（34）此外，这些部落领袖还巡视自己的军队，向他们发出号召，激励他们的精神，他所用的办法是号召他们藐视困难，不要悲观，此外还作了其他的战争鼓动。在各处奔跑的卡拉塔库斯特别指出，今天这场战争或许可以使他们从此争回自由，也可能使他们从此遭受永久的奴役。他叫着他们的祖先的名字，他们的祖先过去曾击退过独裁官恺撒，并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使得他们的子孙免遭斧头 
 

注



 和苛捐杂税的折磨，使他们的妻子儿女不致受到蹂躏。群众对于诸如此类的号召报以同意的呼声，每个人于是都按照本部落的方式发誓，绝不屈服于武力，绝不因负伤而动摇。

（35）这种热情使罗马统帅感到烦恼异常。使他感到害怕的情况还有：作为天然屏障的河流、河岸上的工事、陡峭的山脉，以及无处不有的不怕流血牺牲的大量守军。但是士兵们决心作战；他们吵嚷着说，只要有勇气，什么地方都能克服；中队长和将领们也讲这样的话，因此他们把全军上下的热情都鼓起来了。

经过观察地形、找出哪些地点无法攻破哪些地点可以攻破之后，欧司托里乌斯现在便亲自率领斗志旺盛的士兵轻易地渡过了河。当我们到达河岸、双方展开投枪的战斗时，我方伤亡的人更多。但是我方筑成了一个活动雉堞。而一旦敌方胡乱堆集起来的粗陋石头工事被突破而战斗发展到双方展开肉搏战的时候，蛮族就撤退到山顶上去了。然而我们的轻武装和重武装的步兵甚至紧紧地追到那里去，轻武装兵用投枪追击，重武装兵则排成密集的队列前进。对面不列颠人的队伍却陷入了全面的混乱，因为他们没有胸甲和头盔保护自己；如果他们抗击辅助部队，就被军团士兵的刀剑和投枪打倒在地；如果他们对抗军团的士兵，又会在辅助部队的弯刀和长枪的打击下丧命。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卡拉塔库斯的妻子和女儿被俘，他的兄弟们也投降了。

（36）卡拉塔库斯本人起初到不列刚提斯人的女王卡尔提曼杜娅那里去避难，但战败的人是很难找到托庇之所的，后来他还是被逮捕并被解送到胜利者那里去了。这是不列颠的战争开始以来第九年的事情。由于这次抗战，他的名声超出了他本国岛屿，传遍附近各行省，乃至意大利本土也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因为这些地方的居民都很想看一看在这样多年中间敢于同我们的强大威力相抗衡的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甚至在罗马，卡拉塔库斯的名字都是很有名的。恺撒在企图提高他自己威望的同时，使被征服的人也取得了荣誉。因为近卫军部队在平地上他们的营地前面武装列队的时候， 
 

注



 民众被约请来参观，就好像是来看什么精彩表演似的。随后走过的是卡拉塔库斯的少量臣仆和他在对外作战时所获得的饰物、项链和战利品，在这之后从民众面前走过的，就是他的兄弟们、妻子和女儿，最后才是卡拉塔库斯本人。别人由于害怕而不光彩地讨饶了。但是卡拉塔库斯本人既不垂头丧气，更不说一句乞怜的话。他来到座坛面前，便讲了这样的话。

（37）“如果我的身世和我的地位能够同我在胜利时的不骄不躁配合起来，那么我就不会以俘虏的身份，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到这个城市来了。而且你们也不会不屑于同一位身世高贵并且统治着许多民族的国王缔结和平的联盟了。我当前的命运如果对我来说是屈辱，那么对你们来说就是光荣。我有马匹、人员、武器和财富。我在失掉这些东西时感到难过，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你们想统治整个世界，难道世人会欢迎自己被人奴役么？如果我不作抵抗便投降你们，然后被带到你们跟前来，那么就不会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失败或你们的胜利了。你们惩罚了我之后，这事也就会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如果你们是保留我的性命，我将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宽大。”恺撒赦免了他、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被去掉了镣铐的囚犯也向阿格里披娜致敬，她十分引人注目地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另一个坛座上。他们对她与对皇帝一样表示了称颂和感谢。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地坐在罗马军旗面前，这确实是从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她想用这一点表明在她的祖先所创立的帝国中，她自己也有一份。

（38）后来，举行会议的元老们就卡拉塔库斯被俘一事发表了娓娓动听的长篇演说：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可以同罗马人民曾经见过的、过去罗马统帅俘获国王的任何光荣事件相比，可以与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之俘获西法克斯 
 

注



 相比，可以与路奇乌斯·保路斯之俘获佩尔谢乌斯 
 

注



 相比，可以与其他统帅之俘获其他国王相比。欧司托里乌斯被授以凯旋标记。但是过去一直非常顺利的欧司托里乌斯现在却遇到了困难。这可能是由于在俘获卡拉塔库斯以后，我们认为战争已经取胜，作战的劲头就松下来了，也可能是由于敌人对他们的伟大国王的同情促使他们渴望为他复仇。被留在西路里斯人的地区构筑要塞的一位营帅和一些军团步兵中队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攻击。如果不是邻近要塞的士兵在得到信息后赶来援救被包围的军队的话，他们肯定已全军覆没了。实际上，那位营帅，八个百人团长和那些最勇敢的士兵都已阵亡。不久之后，一队征发马料的罗马军队和被派出去支援他们的一些骑兵部队也全军覆没了。

（39）欧司托里乌斯于是把他的轻武装步兵中队拉到前线，但也未能制止士兵的逃跑，直到军团最后也参加了战斗，局面才得到扭转。敌人的力量和我们旗鼓相当，但最后还是我们占了上风。天黑时分，敌人逃跑了，但是损失不大。以后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常常发生战斗，不过一般都不是正规战斗；这些战斗决定于个人的机会或勇敢的程度；它们或是遭遇战，或是事先计划好的；或是出于民族的仇恨，或是出于劫掠的动机；或是由于统帅的命令，但有时又是自动的。西路里斯人表现得特别顽强，他们对于罗马统帅在各处屡次宣扬的下面一种说法感到特别气愤，这种说法就是，既然过去苏甘布利人曾经被消灭或是被移居到高卢诸行省， 
 

注



 所以西路里斯人的名字也应当永远被消灭。于是他们便歼灭了两个辅助步兵中队，这两支军队的军官贪得无厌，因此士兵只顾抢掠，戒备不严。西路里斯人还通过赠送战利品和战俘的办法，使得其他部落也参加了他们的叛乱。这时，忧虑过度而无法再支持下去的欧司托里乌斯死了；这使敌人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拖垮这样一位不可轻视的统帅的，也许并不是一次战斗，但肯定是一次战役。

（40）恺撒得悉副帅的死讯时，为了不使行省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便派奥路斯·狄第乌斯 
 

注



 去接替他。尽管狄第乌斯迅速地到达那里，但他发现局面比先前恶化了，因为在这期间，曼里乌斯·瓦伦斯所统率的军团又被打败了。情况被夸大了：敌人方面夸大的目的是想给予新来的统帅一个下马威；统帅方面夸大的目的是：如果他能平定叛乱，则他能够取得更高的声望，如果他平定不了的话，那他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当的借口。这次西路里斯人又给我们造成了损失，他们在广大的地区进行了掠夺，直到狄第乌斯到来后才把他们击退。不过自从卡拉塔库斯被俘之后，最精通战术的不列颠人要算是维努提乌斯了。他是不列刚提斯人，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当他和王后卡尔提曼杜娅是夫妻的时候，他对我们一直是忠诚的，并且得到罗马军队的保护。后来他们离婚了，离婚后立刻开始了战争，并且他对我们也就真的打起来了。但起初斗争只限于他们过去的这对夫妻之间；卡尔提曼杜娅巧妙地俘获了维努提乌斯的兄弟和他的一些亲戚。敌人——一支强大的精选出来的年轻战士——对她的行为感到愤恨，同时想到今后会可耻地受到一个女人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于是便进攻她的王国。我们事先已经预见到这一事件。派出去增援的步兵中队对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开始时不分胜负，但在结束时我们却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凯西乌斯·纳西卡所统率的军团的战斗情况和这也差不多。备极尊荣但因年事日高而变得迟缓的狄第乌斯，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部属进行战斗，并处于防守的地位。这些战役是两位长官在若干年中间进行的，不过我却在这里进行连贯的叙述，因为如果分开叙述的话，它们便不能使读者得到深刻的印象。

下面我再按年来加以叙述。

（41）在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这是他的第五次）和谢尔维乌斯·科尔涅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提前接受了成人的外袍， 
 

注



 这样他便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资格。恺撒高兴地准允了元老院的谄媚请求：他们希望尼禄在二十岁就担任执政官， 
 

注



 而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应当以当选执政官的身份在首都之外行使总督的权力，并且享有“青年之王” 
 

注



 的头衔。此外还以他的名义对军队颁发赏赐，对民众给以赠品。同时还在大竞技场举行比赛，以便使他取得民众的好感。比赛期间，他穿着凯旋的外袍，但不列塔尼库斯却像个孩子那样地穿着少年人用的紫边白色外袍。“从一个人的最高统帅的标记和另一个人的少年的衣着，民众是可以相应地推测出这两个人未来的命运的！” 与此同时，所有那些对不列塔尼库斯的命运表示同情的百人团长和军团将领都被调走，对一些人是根据捏造的理由，对另一些人则以提升为幌子弄走了。甚至没有任何不忠表示的少数被释奴隶也通过下述的借口遭到排斥。有一次，这两个孩子会面，尼禄在打招呼时称呼不列塔尼库斯的名字，但对方却称他为“多米提乌斯” 
 

注



 。阿格里披娜把这件事说成是相互不和的最初象征，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并对他大声抱怨说，“过继的做法受到了嘲弄，元老院的决定和人民的命令却在家庭里被废弃了！除非他们消除向他们灌输这种敌视情绪的人的有害影响，将来公众肯定是要遭殃的。”这些含蓄的控诉使皇帝感到很大的不安，于是他便放逐或处死了他的儿子的那些最好的教师，并且用他的继母所指定的人来代替他们，作他的儿子的监护人。

（42）不过，阿格里披娜还没有勇气拿出她的最后的一手，除非她能把路西乌斯·盖塔和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两个人从近卫军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因为她相信这两个人是始终怀念美撒里娜并忠于美撒里娜的孩子的事业的。因此，她就对她的丈夫说，近卫军由于两个人之间的倾轧而分成两派；又说，如果近卫军由一个人来统率，纪律就会更严格些。这样，近卫军的统率权就转到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手里去了；这是一个极为杰出的军人，不过他了解得很清楚，他这个地位是依靠谁的力量得来的。阿格里披娜还采取措施来提高自己的尊严。他开始乘辇 
 

注



 进入卡披托里乌姆神殿，而在古时只有祭司和圣物才享受得到的这种荣誉。这种做法加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这是一个身世极其高贵的女人，她不但是一位统帅 
 

注



 的女儿，而且是皇帝的姊妹、妻子和母亲。 
 

注



 这时她的主要拥护者，炙手可热而已至耄耋之年的维提里乌斯遭到一名元老尤尼乌斯·路普斯的控诉——有权有势的人的命运也是不可靠的啊！控诉他的罪名当然又是大逆罪和夺取皇位的阴谋；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的请求（或者不如说恐吓），使得恺撒宣布控告者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的话 
 

注



 ，他对于这样的罪名肯定是会加以注意的。而维提里乌斯所要求的正是宣布控告者不受罗马法律的保护。

（43）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怪异事件。一些不吉利的鸟栖止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上； 
 

注



 接连不断的地震震塌了许多房屋，恐怖气氛传播开来，惊惶的人四散逃命，软弱的人就被人群踏死了。粮食缺乏，饥馑随之而来，这被认为是上天的警告。人们的不满情绪并不总是采取窃窃私语的形式。受到批评的克劳狄乌斯被一群狂呼乱叫的人包围起来，他一直被逼到广场的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受到猛烈的责问，直到后来，在一队士兵的帮助下，他才在愤怒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人们证实了这样一点：首都的粮食只够十五天的食用了。只是由于上苍开恩和冬天气候不冷，罗马才免遭一场大灾难。过去，意大利确实曾把粮食运给最边远的行省的军团，土地的瘠薄现在也不成问题；但是我们的农业重点已经是阿非利加和埃及了。这样一来，罗马人民的生命便有系于海上航运的安危了。

（44）同年，亚美尼亚人和伊伯利亚人之间爆发的战争使得帕尔提亚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帕尔提亚的统治者目前是沃洛吉西斯。沃洛吉西斯的母亲是个希腊的侍妾，他是在得到他的兄弟们的同意之后才取得王位的。伊伯利亚则一直由它的旧主人帕拉司玛尼斯统治着。而亚美尼亚的统治者则是他的兄弟，受到我们的支持的米特利达特斯。 
 

注



 帕拉司玛尼斯有一个儿子名叫拉达米司图斯，此人身材高大、漂亮、体力过人、精通本国的才艺，并为相邻各民族所景仰。他常常毫不掩饰地说，他父亲老而不死，使他无法取得伊伯利亚这个小国的王位，别人早已看出他的意图了。于是担心那受到国人同情并在伺机夺取政权的年轻人的帕拉司玛尼斯，在年事日高的时候，便设法利用亚美尼亚来引开这个年轻人的野心；他说他过去在驱逐了帕尔提亚人之后，曾使米特利达特斯取得亚美尼亚的王位。不过目前还不能使用武力，他们却可以设法用某种计谋攻米特利达特斯之不备。于是拉达米司图斯便伪装和父亲决裂，声称他不能忍受继母的仇视，因此到他叔父这里来。叔父对待他特别亲切，就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但这时他却教唆亚美尼亚的贵族发动叛乱，尽管他不但没有受到米特利达特斯的怀疑，实际上反而受到他的叔父的尊重。

（45）在装出同父亲取得了和解的姿态之后，他便回到他父亲那里去，告诉父亲说，凡是通过计谋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完全准备好了。此后应当做的，就要通过武力来实现了。就在这同时，帕拉司玛尼斯制造了战争的借口。他说当他同阿尔巴尼亚 
 

注



 的国王作战的时候，他的兄弟米特利达特斯曾反对他向罗马求援，因此现在他要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害向米特利达特斯报复。米特利达特斯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就在这同时，他把一支大军交给自己的儿子拉达米司图斯。拉达米司图斯的突然进攻使米特利达特斯惊惶失措。他把米特利达特斯驱出了平原地带并迫使他退到一个地势险要并有卫戍部队防守的、名叫戈尔尼埃的要塞里去。这支卫戍部队的领导者是辅助中队 
 

注



 队长凯里乌斯·波里欧和百人长团卡司佩里乌斯 
 

注



 。我们所精通的一个战术部门，即攻城时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和技巧，是蛮族最不熟悉的。因此拉达米司图斯在对要塞作了几次徒劳无益的或付出了重大损失的进攻之后，便开始了一次封锁。既然武力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便想利用中队队长的贪欲这一弱点来收买他；但卡司佩里乌斯反对用这种罪恶的行贿办法颠覆同罗马结成同盟的国王，而且亚美尼亚的国土又是罗马人民赠送给他的。但是波里欧坚持以敌人人多为理由，拉达米司图斯又坚持以父亲的命令为借口，卡司佩里乌斯最后只得要求先行休战，然后就离开了。他离开的目的或者是为了阻止帕拉司玛尼斯发动战争，或者是为了向叙利亚的长官翁米狄乌斯·克瓦德拉图斯去报告亚美尼亚的局势。

（46）在百人团长离开之后，中队队长看到自己身旁没有人再监视着他，于是就催促米特利达特斯缔结一项条约。他强调指出他和帕拉司玛尼斯的兄弟关系，帕拉司玛尼斯的年长以及其他各种亲属关系——事实是，米特利达特斯娶了帕拉司玛尼斯的女儿，而拉达米司图斯又娶了米特利达特斯的女儿。他说，“伊伯利亚人虽然目前较强，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缔结和约。他已经相当了解亚美尼亚过去的背叛行为，而且他的唯一可恃以自卫的不过是一个粮食很缺的要塞。他不要冒险去进行毫无把握的战争，而是缔结一项不流血的和约。”米特利达特斯虽然听到这些理由，但是他还是拿不定主意，因为中队队长的劝告是不可靠的。这个人曾经勾引过国王的一个侍妾，人们还认为这个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正在这时，卡司佩里乌斯来到帕拉司玛尼斯这里，要求伊伯利亚人撤退包围的军队。在公开的场合，国王的答复含含糊糊，一般也还入耳中听；但在暗地里，他却派了一名急使去通知拉达米司图斯，要他加紧用一切办法进行围攻。这样一来，背叛的代价就提高了；波里欧通过暗中行贿的办法唆使军队要求缔结和约，并以离开岗位相威胁。米特利达特斯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同意缔约的地点和日期，并离开了要塞。

（47）他们会见的时候，拉达米司图斯首先装作十分亲热的样子，拥抱米特利达特斯，称他为岳父和叔父。随后他便发誓说，他绝不会用武力或毒药谋害他。接着，拉达米司图斯赶忙把他引到附近的一片森林里，在那里告诉他说，奉献牺牲的用品都已准备好，以便他们的和约在前来作证的诸神面前得到批准。在两个国王相会结盟时，程序是两人拉起右手，拇指结在一起并用一个结把它们系紧。当血液都集中到指尖部分时，便在那里轻轻刺一下把血放出来，然后这两个人便依次用舌头来舔它。用鲜血相互加以保证的条约具有神秘的性质。但是这次给国王的手指打结的人假装滑倒，这样他就抱住了米特利达特斯的双膝，使他摔倒在地上了。就在这时，另一些人跑过来给他上了镣铐。他就这样上着镣铐被拖走了，这对蛮族来说是一种奇耻大辱。随后，那些吃过他的严酷统治的苦头的民众便都来侮辱和殴打他。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一些人对于他的这样一种突然逆转的命运表示怜悯。

米特利达特斯的带着几个年幼孩子的妻子大声哭泣，使得那里的人们都听得到。囚犯分别被装入了有盖的车，只等待帕拉司玛尼斯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中，取得王位的欲望较之兄弟和女儿更有分量，而且他的性格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不过他总算还没有在他自己面前杀死他们。拉达米司图斯显然也没有忘掉自己所发的誓，即不用武器和毒药来杀害自己的姊妹和叔父，结果他就把他们拖倒在地上，然后用大量的衣服压到他们身上，使他们窒息而死。米特利达特斯的儿子们也被杀死，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双亲被杀时流了泪。

（48）叙利亚的长官克瓦德拉图斯在得悉米特利达特斯惨遭敌人的毒手而他的王国也被杀人凶手夺去的时候，他便召集了一次会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参加会议的人，并问他们他是否应该采取惩办的措施。有一些人对罗马的荣誉表示了关切，但大多数 人却以安全为由，建议谨慎行事。他们认为，一般说来，我们应当欢迎外国人的犯罪行动，我们甚至应当去散播仇恨不和的种子，正 像过去罗马皇帝往往貌似慷慨大度地把这个亚美尼亚送了出去， 但实际上却只会搅乱那些蛮族的情绪。只要拉达米司图斯是在受 到憎恶和唾骂的情况下保持他以不义的手段所夺取的一切，那么 就让他保有那些东西吧。这样比之他通过光荣的手段取得它们，对我们反而更有好处！这个意见被采纳了。但是为了避免给别人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已默认了这种罪行，同时又害怕皇帝的命令同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于是他们把使节派到帕拉司玛尼斯那里去，要求他撤出亚美尼亚的领土，并把他的儿子召回去。

（49）卡帕多奇亚的代理官是一个叫做优利乌斯·帕伊里格努斯的人，这个人由于生性愚蠢和外表古怪而受到人们双重的厌恶，但是他和克劳狄乌斯的关系却极为密切，克劳狄乌斯在他退隐的时候就是和这一类小丑一起排遣那闲散无聊的时光的。这个帕伊里格努斯纠合了一支行省当地的辅助队伍，公然声明要收复亚美尼亚；但是，当他动手劫掠我们自己的臣民而不是敌人的时候，他的军队便离开了他，结果就使他这个束手无策的人暴露在敌人进攻的面前了。于是他就跑到拉达米司图斯那里去，拉达米司图斯对他的慷慨大度把他感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竟然自动地劝拉达米司图斯采用国王的标记，并且以后援者兼亲信的身份帮助他进行这种僭越行动。当这一丑闻传开时，为了使人们认识到不能用帕伊里格努斯的标准去衡量一切罗马人，于是副帅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 
 

注



 奉派率领着一个军团，按照情况的需要去处理那里的混乱局面。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迅速地越过了陶路斯山，随后更多的是用温和的手法而不是用武力平定了一些地方。但不久他就被召回了叙利亚，因为害怕他引起一场帕尔提亚战争。

（50）原来沃洛吉西斯相信现在他正有一个进攻亚美尼亚的机会，因为亚美尼亚过去是他的祖先的领土， 
 

注



 现在却被一个外国的君主用罪恶的手段夺走了。因此他便纠集了一支军队，准备把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安置到王位上去。这样他的家族的每一支便都有自己的王国了。 
 

注



 帕尔提亚人的进攻没有经过一次正规的战斗便打退了伊伯利亚人。亚美尼亚的城市阿尔塔克撒塔和提格拉诺凯尔塔 
 

注



 投降了敌人。接着，严寒的冬天、粮食的供应不足和由于前两种原因而产生的一次流行病使得沃洛吉西斯不得不从这里撤退，结果亚美尼亚便再一次处于无人统治的状态而被拉达米司图斯占领。拉达米司图斯这次对这个曾经背叛了他的国家更加残暴了，他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有机会的时候肯定会造反。他们虽是一个已习惯于受压的民族；但是他们在忍无可忍时，便拿起武器包围了王宫。

（51）拉达米司图斯之所以得救，完全在于他的马跑得快，马载走了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正在怀孕。对敌人的恐惧和对丈夫的爱情，使她总算把逃跑的前几程路坚持下来，但是不久之后，由于马的不断奔驰震动了她的子宫，从而全身也都好像要裂开似地再也无法支持了。她求她的丈夫让她光荣地死去，以免被俘后受辱。他先是拥抱她，安慰她，鼓励她，他很佩服她的勇气，继而又想到把她抛下来，别人将占有她，却又非常害怕。最后在强烈爱情的支配之下，这个干过不少残暴事情的人抽出佩刀刺到她身上，然后把他那血流不止的妻子拖到阿拉克西斯河 
 

注



 的河岸，并且把她投到河里去，因为他不愿让她的尸体落入敌人之手。他本人则乘马跑回本国伊伯利亚。

这时吉诺比娅（这是他的妻子的名字）在一片僻静的死水的地方被一些牧人发现了，当时她还在呼吸，好像还活着。他们从她那与众不同的外表知道了她的高贵出身之后，便给她包扎伤口，用本地的方法给她治疗。当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和不幸遭遇的时候，就把她带到阿尔塔克撒塔城去，并通过这个城市的好意而被护送到提里达特斯那里去。提里达特斯善意地接待了她，并且以王后之礼款待她。

（52）在法乌司图斯·苏拉 
 

注



 和撒尔维乌斯·奥托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福利乌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遭到放逐，因为有人控告他向占星术士们探询皇帝的死期。他的母亲维比狄娅也被牵连到这个案件里面来，因为她一直对放逐她的那个判决感到不服。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父亲卡米路斯 
 

注



 曾在达尔马提亚发动过武装叛乱，而皇帝就指出这样一件事来着重说明他的宽大，因为他再一次宽恕了与他为敌的这个家族。不过这次放逐为时不久。他是善终的还是被毒死的，外界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或说法。元老院发布了一项严峻的，但实际上无效的法令，那就是要把占星术士从意大利驱逐出去。随后皇帝发表了一篇演说，赞扬所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而自愿放弃元老地位的人，至于那些赖在元老院不肯放弃元老地位，从而在贫穷之外又显得无耻的人，则被清除出去了。

（53）这时，他向元老院建议惩处那些和奴隶结婚的女人；于是元老院作出决定，任何女人犯了这种罪行时，如果奴隶的主人不知道，则降为奴隶；如果得到奴隶的主人的同意，则降为被释奴隶。被恺撒指明为他的建议的首倡者的帕拉斯则应当被授以行政长官的标记和一千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而提出了上述建议的则是当选为下年度执政官的巴列亚·索拉努斯 
 

注



 。科尔涅里乌斯·斯奇比奥还说，全国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因为虽然他是阿尔卡地亚国王的后裔， 
 

注



 他却把他的古老的显贵身世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下，而使他自己被认成是皇帝的一个仆从。克劳狄乌斯说，帕拉斯只愿意接受授予他的荣誉， 
 

注



 但是他却不愿放弃他过去所过的那种正直的清贫生活。于是元老院便在铜板 
 

注



 上公布了一项命令，对这位拥有三亿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财产的被释奴隶的俭朴古风倍加赞扬。

（54）不过，帕拉斯的那个名叫费里克斯的兄弟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节制； 
 

注



 这个人在不久之前还是犹太的长官，他觉得在自己背后有这样大的势力，因此认为自己可以胡作非为。犹太人过去确曾通过骚乱而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因为当时〈盖乌斯·恺撒曾下令把他自己的像也放到神殿里面去；虽然〉 
 

注



 他被杀的消息使得犹太人无需再执行他的这个命令，但是他们依然害怕以后的某个皇帝会发布同样的敕令。在这个时候，费里克斯还用一些错误的惩办手段助长了骚乱行动，而他那统治着行省的另外一半的同僚文提狄乌斯·库玛努斯偏偏又模仿他的恶劣做法。他们之间是这样分配行省的：文提狄乌斯治理迦利里的居民，费里克斯则治理撒玛利亚的居民。

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很久以来便相互不和，目前当他们可以不把他们的统治者放到眼里的时候，这种敌视情绪就变得越发难以遏止了。于是，他们各把专事抢掠的队伍派到对方的土地上去进行掠夺，相互发动伏击或进行公开的冲突，然后把从对方偷来或抢来的东西各自带给自己的代理官。起初，这两个人高兴万分。但后来事态日益严重，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军队加以干涉的时候，这些军队都吃了败仗。如果不是叙利亚的长官克瓦德拉图斯出面干预这件事的话，整个行省就会燃起了战火。对于那些放肆到竟敢杀死罗马正规军队的犹太人，罗马当局毫不犹豫地立即处以死刑。但库玛努斯和费里克斯的问题却更加伤脑筋，因为克劳狄乌斯知道了这次叛乱的原因之后，即授权克瓦德拉图斯来处理他的两名代理官。不过，克瓦德拉图斯使费里克斯参与审判事务，费里克斯一旦参加法庭的审判，自然就使控告他的那些人泄了气了。库玛努斯则由于他们两个人的罪过而被判了罪。从此之后，行省便恢复了平静。

（55）不久之后，野蛮的奇里奇亚人诸部落，即所谓奇耶塔伊人 
 

注



 （他们已有过多次骚动），在险峻的山上设置了由特洛克索波尔所领导的一个营地，而他们竟敢从山上下来，到达海岸地带或城市，向农民和城市居民，也常常向商人和船主发动进攻。他们包围了阿涅木里乌姆城。罗马方面从叙利亚派出的，由中队长库尔提乌斯·谢维路斯率领的一支骑兵部队被击败了，因为那里附近的土地崎岖不平，它虽然适于步兵作战，对于骑兵作战却十分不利。最后，安提奥库斯 
 

注



 ——沿海的那一部分就在他的王国的境内——才通过笼络普通士兵和欺骗他们的将领的办法瓦解了蛮族军队的联盟，并在处死了特洛克索波尔和他手下的一些头目之后，用宽大的处理办法安抚了其余的人。

（56）差不多就在同时，在富奇努斯湖 
 

注



 和利里斯河 
 

注



 中间的那座山 
 

注



 凿成了一条隧道。为了使更多的人能看到这一惊人的工程 
 

注



 ，仿效奥古斯都在和台伯河相连的人工湖上举行海战演习的前例，在富奇努斯湖上也安排了一场海战演习（但奥古斯都的那次海战演习使用的是轻型船舶，参加的人数较少 
 

注



 ）。克劳狄乌斯把一万九千名战斗人员配置在三层桨的和四层桨的战船上：他用筏把进行表演的那块湖面围了起来，以便不使战斗者从任何一个地方逃跑，但是在湖中间却留出了足够的地方来表演激烈的摇船、掌舵的高度技巧、战船的猛烈攻击以及海战的一般情节。筏子上驻守着近卫军的步兵队和骑兵队，在他们前面是一道胸墙，从这里可以发射弩石。湖面其余的地方则到处把士兵配置在铺设了甲板的船只上。

湖岸，山坡和山顶成了观战的看台，这里很快便挤满了无数观众，他们是从附近各个城镇，一部分甚至是从罗马本城来的。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看热闹，也可能是为了向皇帝表示敬意。克劳狄乌斯和阿格里披娜都来了：克劳狄乌斯穿着一身豪华的戎服，离他不远的阿格里披娜则穿着一身希腊式的绣金外袍。虽然参加表演的全都是囚犯，但他们在作战时都同自由人一样地精神抖擞并十分勇敢；在参加战斗的人们一场血腥的表演之后，就都被免除了死刑。

（57）海战表演结束后便正式放水。修建这一工程时的疏忽大意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原来这个隧道并没有开在湖底，甚至没有开到湖水一半深的地方。因此就花了一段时间清理出一条更深的水道。 
 

注



 为了把观众再吸引来，便让剑奴在浮桥上表演步兵的战斗。在湖水的泄口的附近甚至举行了宴会。但是泄出的大量湖水冲跑了附近的工事，从而使参加宴会的人们惊惶万状，离这里较远的人们也由于轰隆轰隆的崩裂声而感到害怕。阿格里披娜趁克劳狄乌斯感到惊惶不安的机会攻击监督这一工程的纳尔奇苏斯，说他贪得无厌和营私舞弊。 
 

注



 但纳尔奇苏斯也不示弱，他反过来攻击她妇人专横和野心太大。

（58）在戴奇姆斯·尤尼乌斯 
 

注



 和克温图斯·哈提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十六岁的尼禄娶了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为了想表现自己的多才多艺和能言善辩，他为伊利昂城作了辩护：他娓娓动听地谈到罗马人民的祖先是特洛伊人；说埃涅阿斯是优利乌斯家族的始祖，并提到了各种其他近乎神话的传说。他的辩护结果使得这个城市免除了一切赋役。通过他的辩护，遭到大火的波诺尼亚 
 

注



 得到了一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补助金；接着罗得岛人重新取得了他们的自由——他们常常由于帮助罗马对外作战而取得自由，或由于在国内发生叛乱而被剥夺自由；受地震灾害的阿帕美亚 
 

注



 在其后五年中免了赋税。

（59）但另一方面，克劳狄乌斯在阿格里披娜的主使下不得不一直干着自己的最野蛮的残暴罪行。有巨富之名的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的庭园引起了阿格里披娜的垂涎，她嗾使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对陶路斯进行控告和陷害。当陶路斯以总督的权力统治着亚细亚的时候，普利斯库斯是他的副帅。现在，在他们回来之后，普利斯库斯便控诉他的一些渎职行为，特别严重的是说他沉湎于对魔法的迷信。陶路斯由于再也无法忍受一个凭空捏造的控诉者和不应得的侮辱，就在元老院的判决公布之前自杀了。虽然如此，塔尔克维提乌斯还是被逐出了元老院，因为元老们非常讨厌这个控告者，所以就冒着会被阿格里披娜陷害的危险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60）这一年，人们听皇帝几次说过，他的代理官 
 

注



 所作的决定和他本人所作的决定具有同等的效力。为了不使皇帝的这个意见被认为是偶然发表的议论，元老院就这一点作了比先前更加广泛和详细的规定。原来过去奥古斯都曾下令把审判权授给统治埃及 
 

注



 的骑士；他们所作的决定就和罗马的高级长官所作的决定一样。后来，在各行省以及在罗马，过去一直由行政长官 
 

注



 审理的大量案件也都转到骑士的手里去了。现在，克劳狄乌斯又把人们常常通过动乱或战争而进行争夺的审判权全部给予了骑士。比如说，当显普洛尼乌斯法 
 

注



 把法庭交给了骑士等级的时候，当塞尔维里乌斯法又把这些法庭交回给元老院的时候，或是当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时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双方交战的主要理由的时候。不过在当时，竞争乃是在等级与等级之间进行的，胜利的结果却是普遍适用的。 
 

注



 盖乌斯·欧庇乌斯和科尔涅里乌斯·巴尔布斯 
 

注



 是在恺撒的权力的支持下能够在他们的行省中有权决定和战的首要人物。在他们之后的人，诸如玛提乌斯 
 

注



 、维狄乌斯等人（他们都是拥有极大势力的罗马骑士）就不用说了，因为被克劳狄乌斯任命来管理自己财产的那些被释奴隶，目前都有同他本人以及同法律同等的权力了。

（61）接着，他又建议豁免科斯岛居民的赋税。他详尽地论述了他们的古代历史。“科斯岛的最古老的居民是阿尔哥斯人，也可能是拉托娜女神的父亲科厄斯。后来，埃司库拉皮乌斯带来了医疗的技术，而他的后人又使医疗的技术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注



 他在这里举出了他们的后裔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一些主要活动时期。他还说，“经常为他治病的御医色诺芬 
 

注



 就是这一家族出身的；而为了答应色诺芬的请求，应当在今后免去科斯岛人的一切赋役，并且允许他们把他们的岛当成是只奉祀该岛的神的圣地。”毫无疑问，有大量事实足以说明该岛居民曾给罗马做了许多事情，曾帮助罗马取得过多次胜利。但是克劳狄乌斯却不愿让外部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出于惯常的好意而给予某个个人的恩典。

（62）另一方面，受到元老院的接见，并且在元老院中对本身所负担的过重租税表示抗议的拜占庭人，也回顾了他们的全部历史。他们一开头就叙述了在我们对马其顿国王（他的可疑的身世使他得到一个伪菲利浦 
 

注



 的名字）作战时他们同我们所缔结的条约，继而他们又谈到了曾派遣军队协助我们对安提奥库斯·佩尔谢乌斯和阿里斯托尼库斯作战的事情。 
 

注



 他们还说，他们曾帮助过安托尼乌斯 
 

注



 对海盗作战，在不同的时期协助过苏拉、路库鲁斯和庞培，以及最近对恺撒们所提供的服务。他们所以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可能是因为他们占有有利的地势，可以便利统帅和军队从陆上或海上的通行，并且对于粮食的运输同样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63）原来希腊人过去把拜占庭建立在欧罗巴的最边远的地带，面临着把欧罗巴和亚细亚分开的那个海峡的最狭窄的一段。当希腊人向佩提亚的阿波罗请示，他们应当在什么地方建立一座城市的时候，神使指示他们“到盲人国土的对面去找一个安身立业的地方”。这个谜指的是卡尔凯东（Chalcedon） 
 

注



 的居民，这些居民虽然比他们更早地来到这一地区并且在事先测量了这一极为有利的建城地址，但最后选定的地方却是较差的一个。拜占庭地区的土地肥沃，水产丰富，因为大群的鱼 
 

注



 从黑海游出来时害怕海面下倾斜的石坡，于是它们便离开了曲曲折折的亚细亚海岸，而到对岸欧罗巴的各港湾里来。 
 

注



 这样，一个繁荣富庶的城市便成长起来了。但是现在，由于租税的负担过于沉重，他们才到元老院请求豁免或减轻他们的租税，并且得到了皇帝本人的支持。皇帝向元老院指出，不久以前色雷斯和博斯普鲁斯的战争 
 

注



 已使他们筋疲力尽，故而理应减轻他们的租税负担。这样他们在今后五年就免了租税。

（64）在玛尔库斯·阿西尼乌斯和玛尼乌斯·阿奇里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系列的朕兆表明，局面会更加坏下去。天火燃烧了军队的队旗和士兵的营帐。一群蜜蜂聚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正面的三角墙上。人们还说生了一些半男半女的孩子，还生了一只长着鹰爪的猪。人们还认为这样一件事也具有朕兆的意义，即每一种官职都有人死掉，因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一位财务官、一位营造官、一位保民官，还有一位行政长官和一位执政官。但特别感到害怕的却是阿格里披娜，因为克劳狄乌斯在他喝醉的时候偶尔说，他命中注定在开头的时候虽然能忍受他的妻子的丑行，但最后总是会惩罚她们的。阿格里披娜于是下决心动手，而且是赶快动手。她首先出于女人之间的忌妒，害死了多米提娅·列庇妲 
 

注



 。因为列庇妲认为自己出身高贵，足以和阿格里披娜相比：她是小安托尼娅的女儿，奥古斯都是她的外舅祖父；阿格里披娜是她的堂表姊妹，她又是阿格里披娜的前夫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的姊妹。在面貌上、年龄上和财富上，她们二人之间都没有什么差别。既然两个人是同样淫乱，同样声名狼藉，同样凶狠残暴，因此双方便激烈地较量看谁做的坏事更多，就如同她们互不相让地较量看谁更多受到幸运的眷顾从而取得更多的利益似的。但是最激烈的竞争却集中在这样一点上，这就是：尼禄主要是受他姑母的影响，还是受他母亲的影响？原来列庇妲正在试图用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大量花钱的手来俘虏这个年幼的心灵，另一方面，阿格里披娜却是凛然可畏的，她虽然能够使她的儿子取得一个帝国，却容不下他这样一个皇帝。

（65）但是，对列庇妲所提出的控诉理由却是：她曾使用妖术谋害皇帝的伴侣的性命，此外由于她不注意去管束自己的卡拉布里亚的奴隶队伍， 
 

注



 致使意大利的安全受到威胁。尽管纳尔奇苏斯表示坚决反对，还是根据这些理由作出了死刑的宣判。据说对阿格里披娜的猜疑越来越深的纳尔奇苏斯在他的亲信中间曾表示，“不列塔尼库斯或尼禄二人不管是谁登上了皇位，他自己的死亡都是注定了的。但是恺撒对他太好了，因此他甘愿为他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美撒里娜和西里乌斯已经受到他们罪有应得的处分，而目前又有类似的事件可据以提出类似的控诉了。如果继位者是不列塔尼库斯的话，则克劳狄乌斯本人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继母的阴谋目的在于倾覆整个皇室，这件事的后果的危险，较之他如果对她丈夫的前妻的不贞行为保持沉默的危险更大。在目前，阿格里披娜同样有不贞的行为，她和帕拉斯通奸的事情已尽人皆知。这一点就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皇位，她不惜出卖她自己的一切，不管是她的尊严，她的庄静，她的贞洁都已无所谓了！”

每当他不断重复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把不列塔尼库斯搂到怀里，一心盼望他快快长大成人。他时而向上天，时而向不列塔尼库斯伸出双手，要他快快长大起来，除掉他父亲的敌人，甚至向谋杀他母亲的凶手进行报复！

（66）过多的忧虑损害了纳尔奇苏斯的健康。于是他到西努埃撒 
 

注



 去疗养，以恢复体力，因为那里不但气候温和宜人，而且还有可以疗病的泉水。

这时久已蓄意进行谋杀的阿格里披娜立刻紧紧抓住了当前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她手下的人都早已准备好了，问题只是采用哪种毒药。阿格里披娜担心，如果用烈性的、可以使人速死的毒药，这样阴谋就太明显；如果她决定使用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的毒药，那么克劳狄乌斯在死前又可能识破她的阴谋，从而会重新爱他自己的儿子。因此她需要这样一种高妙的毒药，这种毒药可以破坏他的功能，却又不使他很快死去。于是找来了在这方面有办法的人物，这是一个名叫洛库丝塔的女人，这个女人不久之前虽曾因为放毒案而被判罪，但是她却被留下来在今后的长时期里给专制的皇室服务。 
 

注



 这个女人巧妙地准备了一份毒药，由宦官哈洛图斯进呈上去，他每天的职务就是给皇帝上菜和事先尝菜。

（67）后来，阴谋的全部经过大家全都知道了。当时的作家们都记载说毒药是撒到特别新鲜的蘑菇上的。不过由于克劳狄乌斯或是因为天生迟钝，或是因为他喝醉了酒，药性并没有立刻发作。同时他的一次通便好像已使他摆脱了危险。阿格里披娜惊惶失措了：既然这事的后果会极其严重，她眼前就顾不得任何脸面了。她已经取得了御医色诺芬的暗中协助，这时她只好把他又找了来。人们说当他假意帮助吃力地呕吐着的克劳狄乌斯的时候，他把一枝浸有烈性毒药的羽毛放到克劳狄乌斯的喉咙里去。因为色诺芬清楚地知道，重大的罪行在干的时候虽然要冒险，然而结果却是大为有利可图的。 
 

注





（68）与此同时，召集了元老院的会议。执政官和祭司为了皇帝的安全向神许下了愿。但这时在另一个地方，克劳狄乌斯的断了气的尸体已经被裹在被单和保温的绷带里面了。同时又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便使尼禄即位。在开头的时候，装作悲痛万分的样子的阿格里披娜把不列塔尼库斯拉到自己的胸前，好像要从他身上求得安慰似的，并说他长得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用诸如此类的办法，她不叫不列塔尼库斯离开自己的屋子。她同样地使他的姊妹安托尼娅和屋大维娅也不要离开自己的屋子。她用哨兵把所有的通路都封锁起来，不时发出通告说皇帝的病情正在好转：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并且等待占星术士所坚持的那个吉利的时刻。

（69）最后到10月13日的正午，宫廷的门突然都打开了。尼禄在布路斯 
 

注



 的陪伴下到近卫军那里去——近卫军按照公务的规定永远是处于戒备状态的。在那里，通过近卫军长官的提示，近卫军向他欢呼，随即把他放到一个肩舆上面。据说有一些人当时有些犹豫，他们回过头来问：“不列塔尼库斯在什么地方？”但后来既然没有人出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便同意了尼禄立为皇帝。尼禄被抬到军营去，他按照当时的情况讲了一些话，并答应像他父亲一样慷慨地向士兵进行颁赐， 
 

注



 在这之后他便正式被拥戴为皇帝了。军队的决定得到了元老院的批准。各行省也立刻表示同意了。

元老院发布命令把神圣的荣誉授予克劳狄乌斯，他的隆重的葬仪和圣奥古斯都的葬仪完全一样；阿格里披娜则尽力仿效她的曾祖母里维娅的尊荣。不过克劳狄乌斯的遗嘱并没有宣读，这是害怕他那偏爱继子而不爱自己的亲生儿子的做法会在民众的心中造成一种使人感到不安的、不公正和不愉快的印象。





[1]
 玛尔库斯·洛里乌斯（Marcus Lollius）的孙女（参见本书第3卷，第48章注）。卡里古拉曾把她从她的丈夫美米乌斯·列古路斯手中夺了过来，但很快地便和她离异了。她后来因阿格里披娜的忌妒而丧命（参见本卷第22章；第14卷，第12章）。老普利尼在《自然史》的第9卷第35章第58节中说，他在一次普通的宴会上，看到她戴的珠宝值四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



[2]
 她和克劳狄乌斯结过婚，但由于一些小冲突而离婚（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6章）。关于他们的女儿克劳狄娅·安托尼娅的事，参见本书第15卷，第53章。



[3]
 现在的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即未来的尼禄（参见本书第11卷，第11章）。



[4]
 阿格里披娜是老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因此阿格里披娜从母系来说属优利乌斯家族，从父系来说则属于克劳狄乌斯家族。



[5]
 他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Marcus Silanus）的儿子（参见本书第2卷，第59章；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48章），他的母亲是奥古斯都的孙女埃米里娅·列庇妲。



[6]
 五年一度的人口调查完毕之后，均要在玛尔斯广场上献三牲（猪、羊、牛）祭神。



[7]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3章以次。



[8]
 此人是有名的告密者。在这里是第一次提到了他，关于此人，还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和注。



[9]
 不列塔尼库斯这时八岁，屋大维娅大概比他大一岁。



[10]
 她的第二个丈夫、演说家帕西耶努斯·克利司普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20章）已死。在这之前她的丈夫是尼禄的父亲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



[11]
 指奥古斯都（参见本书第5卷，第1章）和卡里古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4章）。



[12]
 尖括弧内的两个词（et consobrinarum）是尼佩尔第加上的。既然同从兄弟（consobrini）通婚很久以来都是容许的，那么维提里乌斯在这里如果只提再从兄弟（sobrini）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同样的，如果以为“从兄弟”一般可以代表“再从兄弟”，因此“从兄弟”便也可以代表“从兄弟”，那也讲不通。无论如何，罗马人对这种结合始终是抱有反感的。



[13]
 他由于担任了主力百人团长而取得了自己的地位，他在结婚时至少可以得到把皇帝和皇后列为自己客人的荣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6章）。



[14]
 这个著名的圣林在阿里奇亚附近涅米湖畔，是“杀死凶手、自己并将被人杀死的祭司”rex Nemorensis的。



[15]
 八年前他由于被控与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玛尔库斯·维尼奇乌斯的妻子优利娅·里维拉通奸而被放逐到科西嘉。他的著作 Consolatio ad Helviam和Consolatio ad Polybium便是在放逐时写的。



[16]
 指已当选但尚未就职的执政官。



[17]
 克劳狄乌斯是他的叔祖和继父，现在又成了他的岳父。



[18]
 关于美赫尔达特斯和当时的一般情况，参见本书第11卷，第8—10章和有关注释。



[19]
 沃诺尼斯一世。



[20]
 普拉提斯四世。



[21]
 哥塔尔吉斯二世。



[22]
 指美赫尔达特斯的父亲沃诺尼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1章）。被提贝里乌斯送出去的国王是普拉提斯和提里达特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1章以次）。



[23]
 盖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是罗马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卡西乌斯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Cassianae scholae princeps et parens，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7卷，第24章），公元30年度补缺执政官，大约十年之后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公元45—49年继维比乌斯·玛尔苏斯（参见本书第11卷，第10章）之后任叙利亚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us pro praetore）。公元65年，他被尼禄放逐到撒丁尼亚，维斯帕西亚努斯把他召回之后不久他就死了。他的主要著作是《Libri iuris civilis》。



[24]
 他属于玛苏里乌斯·撒比努斯（Masurius Sabimus）和阿泰乌斯·卡皮托（Ateius Capito）的学派（参见本书第3卷，第75章注）。



[25]
 他的祖先“弑暴君者”（克拉苏斯手下的一名军官）在卡尔莱一役之后曾击退帕尔提亚人对叙利亚的进攻。



[26]
 塞琉古·尼卡托尔（Seleucus Nicator）所建。它和阿帕美亚（Apamea）都在幼发拉底河东岸，是从幼发拉底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去的主要渡口。



[27]
 欧司洛耶尼（Osroöne）的国王。欧司洛耶尼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肥沃地带，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



[28]
 欧司洛耶尼的首府，今天的乌尔法（Urfa），位于肥沃的平原之上，有司奇尔托斯河（Skirtos）横贯城市。最初的建立者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132年欧司洛耶尼宣告独立时，这座城市就成了它的首府。后来优斯提尼安和科士洛依时期的依德撒比克劳狄乌斯和哥塔尔吉斯时的依德撒更加有名。



[29]
 此人显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太守（praefectus）。



[30]
 亚述北部。



[31]
 即尼尼微。



[32]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里努斯，第23卷，第6章，第22节：“在这个阿狄亚贝尼有一座尼诺斯城，它过去是统治波斯的城市，它永久地保存了过去最强大的国王，尼诺斯（赛米拉米司的丈夫）的名字；还有埃克巴塔纳、阿尔倍拉和高伽美拉，而就在这里，亚历山大经过多次苦战，在一次激烈的角逐中打倒了大流士。”（公元前331年）（Inhac Adiabena Ninus est civitas，quae olim Persidis regna passederat，nomen Ninus potentissimi quondam regis，Samiramidis mariti，declaranse, et Ecba_tana et Arbela et Gaugamela，ubi Dareum Alexander post discrimina variaproeliorum，incitato Marte prostravit．）但这里所说的阿尔倍拉（Arbela）和高伽美拉（Gaugamela）都不是要塞。因此作者这里的叙述不是十分确切的。



[33]
 指大流士三世。



[34]
 不详。



[35]
 底格里斯河的东部支流，确实地点尚未确定。



[36]
 沃诺尼斯二世。



[37]
 沃洛吉西斯一世。



[38]
 一个相当古老的独立小王国，地区大体上包括克里米亚和奇美里亚·博斯普鲁斯（刻赤海峡）以东的若干部落。由于波列莫到奇里奇亚去了，空下的王位在公元41年被克劳狄乌斯交给了米特利达特斯（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8章）。大约五年之后，由于某些理由（这些理由无疑在本书第11卷已佚的部分中叙述到），他被奥路斯·狄第乌斯·伽路斯赶走，由他的弟弟科提斯代替了他。



[39]
 这时他大概是美西亚的副帅，后来又是不列颠的副帅（参见本卷第40章）。



[40]
 丹达里达伊人、西拉凯尼人和欧尔喜人都是居住在里海和亚速海之间的撒尔玛提亚人的部落，他们的北界是顿河，南界是高加索山。



[41]
 索札以及下面的庞达河和乌斯佩均不详。



[42]
 今天的顿河。



[43]
 即克里米亚的海岸。



[44]
 波斯王家的始祖，冈比西斯的祖父，居鲁士的父亲。博斯普鲁斯国王米特利达特斯的祖先，本都的米特利达斯一世自称是他的后人（参见优斯提努斯，第38卷，第7章）。



[45]
 米特利达特斯本人从此就留在罗马，但是在伽尔巴的统治时期，他由于参加了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的阴谋，结果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5章开头的部分）。



[46]
 参见本卷第1章。



[47]
 这里指迦勒底的占星术士。迦勒底人与占星术士多用为同义语。



[48]
 关于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0章；关于科塔，参见本书第4卷，第20章注；关于洛里娅和卡里古拉之间的短促的婚姻关系，参见本卷，第1章注。



[49]
 卡狄乌斯·路福斯是比提尼亚的长官。



[50]
 和约旦最东部的特拉科尼提斯（Trachonitis）相邻接的一个荒凉的山国。



[51]
 希罗·阿格里帕一世希罗大帝和玛利亚姆妮的孙子，是卡里古拉后来又是克劳狄乌斯的好友。他的死亡（参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2章，第23节），应当是大约五年前的事情。



[52]
 这两个地方从此由属于叙利亚的副帅的皇帝代理官来治理。



[53]
 如果原文未错的话，则从奥古斯都在举行三重的凯旋式，即第一次封闭雅努斯神殿的那一年（公元前29年）恢复被废弃的仪式那时算起，到这时正好是七十八年。



[54]
 用以确定是否能为国家的安全举行祈祷的一种晦涩难解的仪式。



[55]
 沿着城墙外面（原来是里面）的一道献神的土地。这一条土地是罗马城的标准边界。



[56]
 指征服不列颠事。



[57]
 牛场（Forum Boarium）在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和台伯河之间。青铜牛是埃吉纳的青铜制品，这是从希腊缴获来的战利品。



[58]
 参见瓦罗（Varro）：《论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
 ）第5卷，第143节：“许多人按照埃特路里亚的仪节建立拉提乌姆的城市。他们用牛、公牛、母牛联成一组沿着城域内部犁一圈沟（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选定吉日做这件事），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一道沟和一道墙来保卫自己。他们把犁出了土的地方称为沟（fossa），而把抛到里面的土称为墙（murus）。”（Oppida condebant in Latio Etrusco ritu；id est，iunctis bobus，tauro et vacca interiore，circumagebant sulcum…Terram unde exsculpserant，fossam vocabant，et introrsum iactam，“murum”．）



[59]
 最早的城镇，所谓方形罗马（Roma quadrata），即在帕拉提努斯山上。沿着山脚所形成的不规则的梯形，在城墙墙外下面划了罗木路斯的城界。城界的四角西南角是赫尔克里士的大祭坛（Ara Maxima），东南角是康苏斯的地下祭坛。



[60]
 在城界东北角。过去各库里亚的成员在特定的日子里就在这些会堂里献牲和共同进餐。人们把罗木路斯修建的会堂称为老会堂。



[61]
 家神庙（sacellum Larum）在城界西北角。确实地点已不可考。



[62]
 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一般认为原是克维里那路斯山上萨比尼人移民地的一个前哨所；广场则是这一移民地和帕拉提努斯山一个拉丁城镇的市集。



[63]
 由于尼禄在他父亲死后是一个“自权者”（sui iuris），所以有必要正式通过一项“由库里亚通过决议而制定的法律”（lex curiata）。



[64]
 今天的科隆（原名Colonia Agrippinensis）。



[65]
 在今黑森—拿骚（Hesse-Nassau）地区。



[66]
 万吉欧尼斯人和涅米提斯人住在莱茵河西岸，他们的主要城市是今天的沃尔姆斯（Worms）和司皮里斯（Spires）。



[67]
 伐鲁斯（Publius Quinctilius Varus），公元前13年度执政官，由于奥古斯都的提拔而有了一些名气。公元9年，伐鲁斯是莱茵军的副帅；当他率领三个军团从威悉河附近的夏营回师时，他在无路可通的地区受到了阿尔米尼乌斯的伏击，结果兵败自杀。



[68]
 在莱茵河和尼达河之间。关于那里的罗马要塞，参见本书第1卷，第56章。



[69]
 “路吉人的名称是那里最通行的”（Latissime patet Lugiorum nomen in pluris civitates diffusum，见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43章）。一般说来，他们应居住于万尼乌斯的王国的东北，约略相当于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州。



[70]
 雅泽吉斯人移居于黑海和亚述海沿岸地带的一支，现在他们定居在潘诺尼亚东境、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平原上。



[71]
 这里叙述的是公元47年到58年不列颠事件，内容混乱，因此产生了许多在这里的简短注释中难以充分讨论的问题。本章及有关各章的注释只说明有助于理解本文叙述的几点。



[72]
 奥路斯·普劳提乌斯（公元43年的那次进攻的领导人，公元47年他回到罗马接受小凯旋式）的继任者。



[73]
 在原书中，特伦特（Trent）应是特利桑托纳（Trisantona），原文只有这样改动才符合事实，虽然在版本方面并没有根据。



[74]
 在今天的诺福克、萨福克和剑桥郡。



[75]
 corona civica，参见本书第3卷，第21章注。



[76]
 由于在柴郡和斯塔福德郡发掘出来的铅块上面刻有DECEANG之类的字样，所以人们认为这个部落居住的是弗林特郡的产铅地区。这个名字是deceangi（德凯安吉人）还是Ceangi（凯安吉人），要看铭文上的DE是不是个前置词，但这个问题今天还无法解决。



[77]
 分布于北部诸郡的一个强大的部落。



[78]
 分布于南威尔士、蒙默思和赫里福德。



[79]
 大概在格路斯特。第二军团的永久性驻地在伊斯卡·西路鲁姆，即乌斯克河（Usk）畔的凯厄列昂，Caerleon（＝castra legionis），看来是在维斯帕西亚努斯时期才设置的。



[80]
 今天的科尔切斯特；先前是特利诺班提人的国主库诺贝利努斯（Cunobelinus，即辛白林，Cymbeline）的首都。老兵的移民地的设置使得埃塞克斯的军团可以西调。



[81]
 他是库诺贝利努斯的儿子，在公元43年领导过对奥路斯·普劳提乌斯的斗争，显然还曾到西路里斯人那里去避过难。



[82]
 居住在中部和北部威尔士。



[83]
 这里指罗马的武力。按棍束与斧头为罗马执政官之权力标志。



[84]
 这在罗马是不寻常的事情。



[85]
 西法克斯是努米地亚的国王，他的坎坷的一生是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奇尔塔一役的战败而结束的。斯奇比奥的凯旋式举行于公元前201年，波利比乌斯说，西法克斯出现在凯旋的行列里，但李维（参见李维：《罗马史》，第30卷，第45章）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86]
 马其顿的最后一位国王，公元前168年被路奇乌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击败于披德纳（Pydna），次年，他被带到凯旋的行列里。



[87]
 这是公元8年提贝里乌斯做的事情。参见本书第2卷，第26章。



[88]
 《编年史》中可以参见的部分已佚，但可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45章。



[89]
 在前一年的12月15日，尼禄是十三岁，而穿成人的外袍（toga virilis），一般至少也要十四岁。



[90]
 按奥古斯都的规定，担任执政官的年龄至少也要三十三岁。



[91]
 奥古斯都曾将这一头衔授予他的孙子盖乌斯和路奇乌斯·恺撒（参见本书第1卷，第3章）。和总督的大权与其他荣誉一样，它被用来表明皇帝已选定某人为继承者——但是至少在理论上，奥古斯都并没有正式的权力来指定这样一个人。



[92]
 阿格里披娜之所以感到恼火，因为在过继之后，尼禄便不应再被称为路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而应被称为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恺撒。



[93]
 一种有双轮和采盖的车，元老院过去准许美撒里娜乘坐这种车（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21章）。后来维斯帕西亚努斯的妻子和女儿等人也得到这样的权利。



[94]
 日耳曼尼库斯曾从提贝里乌斯手里得到这一称号（参见本书第1卷，第58章）。



[95]
 她是卡里古拉的姊妹，克劳狄乌斯的妻子，尼禄的母亲。



[96]
 原文直译是断绝他的火和水，意思是说，剥夺他的公民权，使他失去祖国。



[97]
 只在本书后面的5卷才谈到这样的怪异事件。这说明作者开始使用另一种史料——可能就是老普利尼所写的他当时的历史。



[98]
 关于帕拉司玛尼斯和米特利达特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以次；第11卷，第8章以次。



[99]
 参见本书第4卷，第5章注。



[100]
 指辅助步兵中队。



[101]
 此人重见于本书第15卷，第5章，也见于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73章。



[102]
 这个人并不是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期斯多噶反对派领袖特拉塞亚的女婿（参见本书第16卷，第28章注）。尼佩尔第认为他可能是那个人的哥哥。



[103]
 这里指的似是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亚美尼亚的阿尔撒奇达伊王朝。



[104]
 他的另一个兄弟帕科路斯治理着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阿塞拜疆），这个地方实际上（犹如亚美尼亚在理论上）是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领地。



[105]
 亚美尼亚的第二大城，位于该国最南部，但该地的故址在何处至今尚无定论。



[106]
 即流经阿尔塔克撒塔的阿拉斯河。



[107]
 此人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婿，后来由于尼禄的命令在马赛被杀死（参见本书第14卷，第57章）。



[108]
 未来的皇帝的兄弟



[109]
 公元32年度执政官。他在十年后发动的叛乱在五天里就被镇压下去（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13章）。



[110]
 斯多噶派的殉道者（参见本书第16卷，第23章，第30章以次）。



[111]
 他把这个被释奴隶说成是依凡德（Evander）的祖先帕拉斯（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8卷，第51行以次）的后人。不管他的世系如何，他的兄弟费里克斯曾和三位王后结过婚。



[112]
 半世纪之后的小普利尼曾在帕拉斯的坟墓上读到同这一点有关的铭刻（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7卷，第29章）：由于他对他的主人的忠诚和爱戴，元老院决定授他以行政长官的标记和一千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但他只愿意接受荣誉。



[113]
 这一铜板就在军人装束的独裁官优利乌斯的雕像的旁边。普利尼参考过元老院这项命令并发现它“是这样的冗长和累赘，以致在（墓上的）这一极其横傲的题铭相形之下却显得有节制而实际上又是谦虚的了”（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8卷，第6章）。



[114]
 即《使徒行传》第24章中所提到的那个代理官（procurator，官话本圣经中Felix译为腓力斯）。他和他的兄弟一样，也是克劳狄乌斯的母亲安托尼娅的被释奴隶，因此他的名字是安托尼乌斯·费里克斯。不过这里有关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争端的记述，同约瑟普斯的《犹太古代史》第20卷，第5—7章中的记述有出入。



[115]
 尖括弧内文字系根据哈泽（Haase）的增补：postquam〈a C．Caesare iussi erant effigiem eius in templo locare：et quamquam〉cognita…。



[116]
 参见本书第6卷，第41章注。



[117]
 即孔玛盖尼的安提奥库斯·埃披帕尼斯四世。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注。



[118]
 即今天的福齐诺湖（Fucino）或契拉诺湖（Celano），位于罗马以东亚平宁山中玛尔喜人的地区。由于该湖没有明显的排泄口，而地下水道的阻塞或通畅又会使它的水面发生巨大的变化，便决定执行优利乌斯·恺撒的计划，在该湖及利里斯河之间的山里凿一条隧道，把湖水灌到利里斯河里去。



[119]
 今天的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



[120]
 今天的撒尔维亚诺山（Monte Salviano）。



[121]
 这是一条砖壁的隧道。隧道高三公尺，宽一点八公尺，是由三万名工人在十一年中间凿成的，全长五千五百九十五公尺。隧道的一半工程是用锤子和凿子在坚硬的石灰石上进行的。



[122]
 根据 Monumentum Ancyranum的说法，参加战斗的有三十只三层桨战船或双层桨战船、一些小船还有三千名战斗人员（划手除外）。苏埃托尼乌斯对克劳狄乌斯舰队的船数的记载低到不可相信；狄奥则认为每一方面有五十只船（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33章）。



[123]
 按照普利尼的说法，尼禄故意未用这个水道（destitutum successoris odio），后来哈德里亚努斯虽然重新打开了这条水道，但到狄奥的时代它已经没有用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11章）。这个湖最后在1874年干涸。



[124]
 现代的研究者证明，工程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包工者捣的鬼。



[125]
 戴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托尔克瓦图斯是玛尔库斯·西拉努斯和路奇乌斯·西拉努斯的兄弟（参见本书第12卷，第3章；第13卷，第1章），又是奥古斯都的曾孙。关于此人的死亡，参见本书第15卷，第35章。



[126]
 今天的波洛尼亚河（Bologna）。



[127]
 在迈安德罗斯河上（Maeander）。



[128]
 最受皇帝宠信的是procuratores rei privatae，即骑士等级出身的皇帝财务代理官，负责管理和监督帝国各地皇帝的私人财产。不过到这时为止，他们还没有审判权（参见本书第4卷，第6、15章），而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由普通法庭来处理的（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7卷，第23章）。



[129]
 参见本书第2卷，第59章及注。



[130]
 这里的行政长官不仅指一般所理解的行政长官，也指行省的长官。但下面的福尔诺的说法却不够确切。福尔诺指出，“共和国时期骑士和元老所争夺的特权就是把陪审官送入刑事的常设法庭（quaestiones perpetuae）的权利；但现在所论述的问题却是代理官本人（通常是骑士等级）在没有陪审官的情况下处理皇帝和个人之间的民事诉讼的审判权问题。”



[131]
 公元前122年，盖乌斯·格拉古的显普洛尼乌斯法（lex Sempronia iudiciaira）——第一个塞尔维里乌斯法（lex Servilia；公元前106年克温图斯·塞尔维里乌斯·凯皮欧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把“审判权”（indicia）交还元老院；第二个塞尔维里乌斯法（几年之后由盖乌斯·塞尔维里乌斯·格劳奇亚提出）把审判权又还给了骑士。塔西佗并没有提到斗争的其他阶段，说马利乌斯和苏拉的斗争焦点是审判权问题，也是不确切的。



[132]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扩大的并不是整个骑士等级的权力，而是担任某些特别职位的个别骑士的权力。



[133]
 他们都是恺撒的密友。



[134]
 盖乌斯·玛提乌斯最初是恺撒的朋友，后来又是奥古斯都的朋友。在西塞罗的《致友人书》（第11卷，第28章）里保存了他的一封写给西塞罗的坦率而精彩的书信。这个人和维狄乌斯·波里欧是臭名昭著的一对。



[135]
 指阿司克列皮亚达伊族（Asclepiadae），他们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医圣的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他自称是神的第十八代的后人。



[136]
 盖乌斯·司特尔提尼乌斯·色诺芬后来曾被怀疑对他的主人施加致命的打击。我们从铭文知道，他曾在军队中服役并立过功，而且他在祖国的岛上也享有很高的荣誉。



[137]
 僭位者安德利司库斯（Andriscus）。参见李维：《罗马史》提要，第49卷。



[138]
 参见本书第4卷，第55章注。



[139]
 这里指三头之一安托尼乌斯的父亲。



[140]
 和美加拉的移民地相对，在今天的斯库台附近。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译本1959年，商务版），第4卷，第144章最早提到这个故事，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说出这个谜的不是阿波罗，而是美伽巴佐斯。



[141]
 Pelamydes，一种鲔鱼（金枪鱼）。古人认为这种鱼原产于大西洋，它们沿着法国和西班牙的沿岸游入地中海，从那里再到亚速海，而在孵化期以后再大群地回游。



[142]
 直到16世纪，妇女和儿童在黄金角（Golden Horn）的地方只要把篮子浸到水里便还能捉到这种鱼。



[143]
 公元46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色雷斯被变成一个行省。在本书第11卷（已佚）必定提到了这些事情。



[144]
 美撒里娜的母亲。



[145]
 参见本书第4卷，第27章注。



[146]
 在拉提乌姆沿岸最南端，今天的蒙德拉戈内附近。



[147]
 她一直活到伽尔巴的统治时期，伽尔巴把她和其他在尼禄时期浮到表面上来的人物一同杀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4卷，第3章）。在这期间，她还害死了不列塔尼库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5章）；她为尼禄所配的毒药在他临死前被他的奴隶偷走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47章）。



[148]
 事实也证明是这样。他和他的兄弟克温图斯·司特尔提尼乌斯留下了一笔三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产业（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29卷，第1章，第8节）。哈洛图斯后来也和提盖里努斯成为世人最憎恶的一对，伽尔巴赏给了他一个收入最丰厚的代理官的职位（amplissima procuratio）（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5章）。



[149]
 指近卫军长官塞克斯图斯·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



[150]
 过去克劳狄乌斯继位时曾赏赐给近卫军士兵每人一万五千谢司特尔提乌斯，从而造成了一个为害甚大的先例。



第十三卷



（1）在新皇帝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牺牲者是亚细亚的总督尤尼乌斯·西拉努斯。这个人是在瞒着尼禄的情况下被阿格里披娜谋害死的。西拉努斯遭到这样的下场，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情暴烈。他原是一个生性懒散的人，先前的皇帝们根本不把他放到眼里，以致盖乌斯·恺撒通常称他“金绵羊” 
 

注



 。但是把他的兄弟路奇乌斯·西拉努斯 
 

注



 害死的阿格里披娜却怕他可能会给自己的兄弟报仇，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刚刚成年而且是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了帝国大权的尼禄，论资格还不如年纪成熟、品行方正并出身贵族家庭的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恺撒们的后裔，这一点在当时人们看来还是重要的。要知道，西拉努斯和尼禄一样，也是奥古斯都的曾孙一代的儿子。 
 

注



 这正是他死亡的原因。被收买的凶手则是罗马骑士普布里乌斯·凯列尔和被释奴隶赫里乌斯。他们都是在亚细亚掌管皇帝的财务的人。他们是在总督晚餐时用毒药把他害死的，他们做这件事时几乎不想保持什么秘密。

克劳狄乌斯的被释奴隶纳尔奇苏斯也很快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和阿格里披娜的龃龉，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注



 他是在残酷的监禁和死刑的威逼之下自杀的。皇帝对纳尔奇苏斯的死亡很不高兴，因为纳尔奇苏斯的贪欲和挥霍很对尼禄的尚未显露出来的恶习的口味。

（2）如果不是阿弗拉尼乌斯·布路斯和塞内加出来干预的话，谋杀确实会继续下去。皇帝少年时的这两位教师意见一致地——在共同掌权的两个人来说，这样意见一致是很少有的——通过不同的方式对皇帝施加同样的影响。布路斯的军事才能与严肃性格和塞内加在演说术方面的教导与谦和凝重的风度相辅相成，使得皇帝在血气未定的青年时代，即使有不合道德规范的地方，也只能被限制在尚能容忍的放纵享乐的范围以内。他们两个人还必须联合起来应付由于盛气凌人的阿格里披娜而引起的麻烦。由于非法谋取的政权而燃起了各种各样欲望的阿格里披娜，还有个帕拉斯在背后附和她。克劳狄乌斯正是因为听从了帕拉斯的话才犯了近亲相奸和不祥地过继了尼禄的错误，从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但是尼禄的性格是不听奴隶的话的，而帕拉斯的那种被释奴隶所不应当有的、阴郁傲慢的神气也使尼禄觉得讨厌。而且在公开的场合，所有的荣誉总是加到阿格里披娜一个人身上。而当一位将领 
 

注



 根据军事的规章请示口令的时候，尼禄就说：“最好的母亲”（optimae matris）。元老院也给了她两名侍从和奉祀克劳狄乌斯的女祭司的职务，因为就在元老院的那次会议上，元老们决定为克劳狄乌斯举行国葬，随后又立刻宣布他是神。

（3）举行葬仪那天，尼禄把克劳狄乌斯大大地颂扬了一番。当他叙述他一家过去的历史，叙述他的祖先所担任过的执政官和所取得的胜利的时候，他本人和在场的人都是十分严肃的。当他提到死者的写作才能 
 

注



 以及在死者的统治时期里在国外没有遭到过严重挫折的时候，人们也都还采取首肯的态度。但是当演说者谈到他的继父的先见之明和智慧的时候，人们就忍不住要发笑了。

不过，由塞内加起草的这篇演说是十分洗练的，它不愧出自这样一位著名作家的手笔。他那惹人喜爱的才华是十分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的。年长一辈的人在闲暇的时候喜欢拿过去的日子和当前来作对比，他们说，尼禄是帝国的第一个演说时要别人给写稿子的皇帝。要知道，独裁官恺撒可以和最大的演说家并列而无愧；而奥古斯都则具有一位君主所应有的机智而流利的口才。此外，提贝里乌斯善于斟酌发言时的词句，而且他在表现他的观点时是很有力的，如果有模糊不清的地方，那是他有意含糊其辞。甚至卡里古拉的那个有些不正常的头脑也没有影响他的演说才能。而克劳狄乌斯在演说时如果事先有准备的话，那他也能说得非常动人。但是尼禄即使在年幼的时候，他那活泼的头脑却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了：他雕刻、绘画、练习歌唱或驾马车，有时也写诗，这些诗表明他是有点文化根底的。

（4）不过，尼禄在装模作样地哀悼完了以后就谈起元老院。他首先提到元老院对他的支持和军队的全体一致的声援，接着说，他身边不乏有益的劝告和杰出的榜样，足以使他能够进行良好的统治。他的幼年并未因内战或家庭的纠纷而受到毒害：因此他在继承皇位之际，没有私人的仇恨，没有受过任何侮辱，因而也没有复仇的愿望。随后他就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今后的施政方针，不过他却特别避开了那些在不久之前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的事情。他说他绝不会把处理一切案件的权力一人独揽，他不会把原告和被告关在他个人的私室之内而任凭少数几个人在那里为所欲为地滥用自己的权力。他家里不会发生贪污受贿和徇私枉法的事情。宫廷的事和国家的事将分得清清楚楚。元老院依旧要保持它过去的特权。意大利的、属于元老院的各个行省的人民都要向执政官提出申诉，而执政官则应当允许他们到元老院来。 
 

注



 至于委托给他的军队， 
 

注



 他自己是会负责的。

（5）这些诺言并不是说说就算了的。许多规定都由元老院自行决定后制定出来了。任何人在辩护时都不许收取报酬或是礼品。 
 

注



 财务官当选后也不再有举办剑斗比赛的义务。 
 

注



 阿格里披娜虽然反对后面这一点，认为和克劳狄乌斯的立法相抵触，但它还是为元老院所通过了。元老院的会议是特别在帕拉提乌姆皇宫 
 

注



 召开的，这样她就可以坐在宫殿后部新开的一个门里面，门上有一个门帘，这个门帘厚到可以使人们看不到她，但是她却可以听到人们讲的话。其实当亚美尼亚的使团在尼禄面前为本国进行辩护的时候，她正在准备登上皇帝的座坛并同他并坐在一起。这时别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塞内加却要尼禄走下座坛去迎接自己的母亲。这种做法一则可以表示尼禄的孝心，同时又避免了外界对他诽谤。

（6）这年年底，外面谣传着一些令人惊惶不安的消息：帕尔提亚人又从本国出兵，在赶跑了拉达米司图斯之后，目前正在劫掠亚美尼亚； 
 

注



 过去多次统治过并多次被赶出这个王国的拉达米司图斯再一次放弃了斗争。结果在这样一个喜欢闲谈的城市里，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刚刚过了十七岁的皇帝如何能忍受或是打退这样一个威胁？”“对于受着一个女人的摆布的青年人又能有什么指望？”“战斗、攻略城池以及其他军事行动能够由那些教师来指挥么？”

不过也有人抱着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现在仍旧是迟钝而又年老的克劳狄乌斯当政的话，罗马的命运反而会更要坏些，因为要处理战事的克劳狄乌斯是一定要任凭自己的奴隶来摆布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布路斯和塞内加都是很有处理国事的经验的人物——而且皇帝也差不多快要长大成人了，庞培在十八岁 
 

注



 、屋大维在十九岁 
 

注



 时，不是也能应付内战的紧张局面么？作为一位国家元首，他更多倚重的不是武器和体力，而是他的最高领导地位 
 

注



 和他的政策。如果他不去考虑别人的出于忌妒的攻击而任命一位杰出的统帅，却屏除那有钱并在宫廷中得宠的阴谋者的话，那他就可以明白地向人们表示他周围的友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7）正当人们这样议论纷纷的时候，尼禄下令在相邻各行省征募来用以补足东方军团的士兵以及东方军团本身全都开到亚美尼亚附近的地区去。这时他还命令两位老资格的国王阿格里帕 
 

注



 和安提奥库斯 
 

注



 也各自准备一支军队以便首先攻入帕尔提亚：同时他还下令在幼发拉底河河上筑一些桥，而小亚美尼亚 
 

注



 和索佩尼地区 
 

注



 则分别给予了阿里斯托布路斯和索海木斯，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国王的标记。但恰好在这个时候，沃洛吉西斯的一个儿子瓦尔达尼斯起来反抗他的父亲。帕尔提亚人显然不想立刻作战，于是从亚美尼亚撤退了。

（8）但是在元老院里，整个事件都在元老们的发言中被夸大了。他们建议：举行全国的感恩祭，而在举行感恩祭的日子里，皇帝应当穿上凯旋的外袍，应当以小凯旋式的仪式入城；应当在复仇之神玛尔斯的神殿 
 

注



 里为皇帝设立一座和玛尔斯神的像同样大小的神像。除去例行的谄媚词句之外，他们对这样一点却感到衷心的高兴，即尼禄指派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 
 

注



 去拯救亚美尼亚。这种做法说明人们是有可能凭着个人的功业而求得晋升的。

东方兵力的分配情况如下。辅助部队的一半和两个军团留在叙利亚行省，由行省长官翁米狄乌斯·克瓦德拉图斯率领。科尔布罗麾下也分配到同样数目的正规军团士兵和辅助部队，此外还要加上在卡帕多奇亚过冬的辅助步兵部队和辅助骑兵部队。联盟的国王则接到指示，要他们根据战争情况的需要接受以上二人中任何一人的命令。不过他们是倾向于科尔布罗的。由于渴望加强个人的威望——这一点在一件事业的开头时是极其重要的——科尔布罗迅速地赶到奇里奇亚去，克瓦德拉图斯则在奇里奇亚的城市埃吉阿伊 
 

注



 会见了科尔布罗。克瓦德拉图斯走得这样远，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因为他害怕他的对手一旦进入叙利亚接过他的军队，就会成为那里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要知道，这位身材高大而口才又极好的军人不仅有经验有智谋，而且他在一些次要的品质方面也是出色的。

（9）这时他们两人都派使节到国王沃洛吉西斯那里去，劝他选择和平，不要战争，劝他用交出人质的办法继续向罗马人民表示尊敬的态度，他的先人对罗马是很尊敬的。沃洛吉西斯便把阿尔撒奇达伊家族的最显要的一些成员交了出来。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因为他想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再打，或者是为了以交出人质为掩护来除掉他所疑忌的对手。翁米狄乌斯的使节、百人团长印斯泰乌斯接受了这些人质，因为印斯泰乌斯这时正巧为着以前的某件事情同国王会晤。科尔布罗一听到这样的事情，便立刻命令一个步兵中队的队长阿里乌斯·伐鲁斯 
 

注



 去把人质接收过来。随后中队的队长和百人团长便发生了争吵。

为了不在外国人面前争吵不休，两个军官便要人质本身和护送他们的人员自己作决定。这些人选择了科尔布罗，因为他们尊重他不久之前取得的荣誉，而且老实讲，甚至敌人对他也还是不能不器重的。结果两位统帅之间便发生了龃龉。翁米狄乌斯抱怨自己的谈判成果被别人夺了去。科尔布罗则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只有当他被任命为军事统帅从而使国王的希望变成惊恐的时候，国王才被迫采取交出人质的办法。为了给他们和解，尼禄下令宣布这样的决定：由于克瓦德拉图斯和科尔布罗取得的成功，在皇帝的根束 
 

注



 上要加上月桂的花环。这些事情我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叙述的，虽然，它们已经是下一年度的事情了。

（10）同年，尼禄要求元老院给他的父亲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立像，并把执政官的标记授予阿司科尼乌斯·拉贝欧，因为拉贝欧过去曾是他的监护人。在这同时，他还否决了一个为他本人设立纯金或纯银像的建议。虽然元老院作出决定要把12月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因为尼禄便诞生在这个月里），但是他还是根据古老的宗教惯例保存了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他还制止了对被一名奴隶所控告的元老卡尔里那斯·凯列尔的追究，制止了对属子骑士等级的尤尼乌斯·邓苏斯的追究（因为邓苏斯对不列塔尼库斯的偏爱被人们定成了一个罪名）。

（11）在克劳狄乌斯·尼禄 
 

注



 和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当高级长官向皇帝颁行的法令宣誓效忠的时候，皇帝不许他的同僚安提司提乌斯向他本人的法令宣誓效忠，这一行动受到了元老院的热烈赞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年轻人由于甚至是小事也得到好评而感到高兴，这样他今后就愿意做更大的好事了。的确，在这之后，他又对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 
 

注



 表现了宽大。拉提拉努斯过去由于和美撒里娜通奸而被开除出了元老院，但现在尼禄使他重新进了元老院。尼禄在一系列的演说中都保证了自己的宽大仁慈。这些演说都是塞内加起草的，他借用皇帝之口向公众显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证明他的教导有方，或者是为了表明塞内加的写作才能。 
 

注





（12）但这时阿格里披娜对尼禄的控制却一步一步地削弱了。原来尼禄爱上了一个名叫阿克提的被释女奴隶 
 

注



 ，同时又得到了两名心腹，一个是玛尔库斯·奥托 
 

注



 ，一个是克劳狄乌斯·塞内奇奥 
 

注



 ，这两个人都年轻漂亮。奥托出身执政官的家庭，塞内奇奥的父亲则是皇室的一名被释奴隶。他们因为是皇帝在放荡的淫行和丑事中寻欢作乐时的伴侣，从而十分可靠地取得了他的宠信；这事起初瞒着阿格里披娜，后来他们也不怕她反对了。甚至他的老朋友也不反对这样的情况：这样身份的一个女孩子一定会满足皇帝的需要，但不会使任何人受到伤害。不知是命该如此，还是因为非法的通奸比合法的结婚更有意思，他讨厌起他那出身高贵而又贞洁的妻子屋大维娅来了。不过人们一直担心的却是，如果他对阿克提的爱情受到阻挠，他那情欲一旦爆发出来，别的贵族妇女就要遭殃了。

（13）但是，阿格里披娜出于女人的本性，见到这样“一个被释女奴隶成为自己的对手”，“一个侍女成为自己的儿媳”，十分气愤，她说了许多气愤的话。她不想等到她的儿子对这件事感到后悔或厌倦的时候，但是她越是恶毒地责备她的儿子，就越把尼禄对阿克提的爱情之火煽得越旺。直到最后他被对阿克提的爱情完全征服，公然不再听他母亲的话，而把自己交到塞内加的手里去。塞内加的一个名叫安奈乌斯·谢列努斯 
 

注



 的朋友为了给年轻的皇帝的青年时期刚刚燃起的爱情打掩护，把自己装成和这个被释女奴隶有恋爱关系的样子，并且不惜利用自己的名义把皇帝在暗中送给阿克提的大量礼物当着别人送给她。阿格里披娜又改换了办法，现在她用甜言蜜语来笼络尼禄，甚至把她的寝室私处都让出来给尼禄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以掩饰他在刚刚成年和身为帝王时对女色的必然沉迷。她甚至承认她严厉得不是时候。此外，她还把她那比皇帝本人的财产少不了很多的私蓄拿出来任凭他处理，这样她就从不久之前约束儿子的过分严厉的态度，猛地一下子变成了过分的迁就。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曾瞒过尼禄的眼睛，并且引起他的亲信们的惊讶，他们都要他戒备这样一个一贯残酷无情而现在又表现了虚情假意的女人的阴谋。

在这些日子里，凑巧有一天，恺撒在查看先前皇帝们的妻子和母亲穿过的豪华外袍时，选了一件上面带着珠宝的衣服作为礼品送给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做法是十分慷慨的，因为他自动送出去的这件礼物正是人们渴望已久的、极其贵重的东西。但是阿格里披娜却扬言，送这件礼物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她的衣服，而是要把她其余的衣服也都夺走，并且还说，她的儿子不过是从她本应全部享有的财产中分给她这件东西罢了。

（14）自然有人把她的话向尼禄作了报告，不过讲得却更加阴森可怕；尼禄对于助长了她那妇人的傲慢作风的那些人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便撤销了帕拉斯的职务，这个职务先前是由克劳狄乌斯任命，其权力实际上统治了整个王国。传说当帕拉斯率领一大批侍从离开宫廷的时候，尼禄高兴地说，帕拉斯是去宣誓交卸职务的。 
 

注



 实际上帕拉斯提出的条件是：对他过去的任何行为均不予追究，他和国家之间的账目至此算是结清了。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格里披娜立刻采取了威吓政策。她一本正经地提醒尼禄：“不列塔尼库斯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列塔尼库斯才是真正有资格继承他父亲的大权的人物，不过现在由于过继而插进来的一个继承人却由于他的母亲的罪行而行使了这一大权。她并不反对把那一不幸家庭的全部黑暗历史公之于世，首先是她自己的婚姻，还有她毒死丈夫。但是由于上天赐福和她本人有先见之明——她的继子还活着——她可以同他一道到军营去。 
 

注



 让他们在那里给两方面评评道理吧：一方面是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另一方面是残废的布路斯和被放逐的塞内加，老实讲，就凭着这两个人啊，一个人用他那只残废的手，一个人用他那条教书匠的舌头就妄图统治全人类！”当她这样讲的时候，她就抬起胳臂来做出威胁的姿态，对尼禄破口大骂，召请圣克劳狄乌斯、西拉努斯一家的地下冤魂 
 

注



 和她犯的那些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的全部罪行前来作证！

（15）阿格里披娜的态度使尼禄十分恼火，而且不列塔尼库斯满十四岁的日子也快到了， 
 

注



 面对着这些情况，尼禄一会儿考虑他母亲的暴烈性格，一会儿又考虑他的竞争对手的性格——这种性格尽管是表现在小事情上，但它却使他的竞争对手获得广泛的同情。原来在举行撒图尔那里亚节的日子 
 

注



 里，当着他们兄弟二人和与他们同年的贵族们在一起掷骰子玩谁做国王的游戏时，结果国王应在尼禄身上。于是他便向其他青年发布各种命令，不过这些命令并没有使他们感到难堪的味道；但是当他命令不列塔尼库斯站起来，走到中央的地方唱一支歌的时候——他下这样的命令是为了使这个孩子成为大家的笑料，因为这个孩子在神志清醒的人们中间都不习惯，更谈不上在喝得醉醺醺的人们中间了——这个受人捉弄的孩子却不慌不忙地唱了一首诗，暗示自己被逐出父亲的家庭和从王位上被赶了下来。这种做法引起了别人的同情，特别是在长夜狂饮使得在场的人们变得坦率起来的情况下，这种同情就更加明显了。尼禄一旦晓得了不列塔尼库斯内心的这种敌对情绪，他对不列塔尼库斯就更憎恨了。

虽然阿格里披娜在那里紧紧地威胁着他，但是他却找不到理由控诉他的兄弟有罪，也不敢公然下令把他处死。但是他却想在暗中活动并下令准备毒药。奉命干这事的是近卫军的一名将领优利乌斯·波里欧，而那个被判了罪的臭名昭著的制毒罪犯洛库丝塔 
 

注



 便是由他来负责看管的。很久以来，便设法特别在不列塔尼库斯身边安排了那些横行不法和不顾信义的人们。第一剂毒药是不列塔尼库斯从他自己的教师那里吃到的，但是他腹泻了一次，这样就把毒药泻了出来。这剂毒药或是由于毒性不够或是由于被稀释而没有立刻发生作用。但是尼禄不耐烦谋杀这样久还不能得逞，于是就对近卫军的这个将领进行恐吓，并下令严刑拷打配制毒药的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丑名传到外面去，而且还准备为自己辩解，却迟迟不肯解除他的不安情绪。于是他们便保证立刻害死不列塔尼库斯，就好像用刀刺死那样立见功效。结果就在恺撒寝室的近旁，配制了一剂毒药，毒药的成分会使药性迅速发作，这一点在事先都是经过实验保证了的。 
 

注





（16）按照一般规定，皇帝的孩子要当着他们的亲属的面吃饭。 
 

注



 他们和跟他们同年的其他贵族子弟在给他们特设的比较简朴的一桌就食。不列塔尼库斯就是在这里吃饭的。既然通常是在他的侍从中选出一个人来尝他的饭菜和汤，于是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以避免改变这样一个规定，或是避免由于主仆二人被毒死而使阴谋败露。一道还未放毒，但已被尝过的非常烫的汤送给了不列塔尼库斯，当他因为太烫而加以拒绝的时候，便把放了毒药的冷水掺和进去。这剂毒药的药性在全身发作得极快，他立刻就不能讲话而丧命了。

坐在他四周的人们吓坏了，那些头脑简单不识时务的人跑散了，但那些比较懂事的人却坐在那里不动，眼睛注视着尼禄。尼禄这时则依然似乎是若无其事地半躺在那里，说这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不列塔尼库斯从很小的时候便有癫痫的毛病，慢慢地他会神志清醒睁开眼睛来的。阿格里披娜尽管控制了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是她内心却突然感到这样的一阵恐怖和痛苦，这一点明显地说明，她同尼禄的妻子屋大维娅一样，对这件事事先是一点也不知情的。实际上她看到她的最后希望已经失去了，杀害母亲的前例已经树立起来了。屋大维娅尽管这时年轻和没有经验，但已懂得要掩饰她的悲伤、她的爱情以及各种情绪了。因此在暂时的沉默之后，人们又开始沉湎在欢乐的饮宴之中。

（17）不列塔尼库斯在被毒死的当天夜里就火葬了。他那相当简单的葬仪的一切用品，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然而他的骨灰却还是被掩埋在玛尔斯原野 
 

注



 。当时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因此人们都认为这是预示诸神对这一谋杀罪行的愤怒。但甚至在本国人中间，也有不少人为这一罪行进行辩解，他们说从古以来兄弟就是仇人，而专制大权是不能分享的。许多当时的作家则认为，在不列塔尼库斯被谋杀之前很久，尼禄就已经把不列塔尼库斯这个男孩子糟蹋得很苦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不能认为不列塔尼库斯的死亡是过早的或是残酷的了。克劳狄乌斯家族最后的一个苗裔，这个先是被玷污、随后又被毒杀的孩子，就在神圣的餐桌上，在敌人的面前，匆匆地丧了性命，而在死前甚至没有得到一个机会拥抱一下他的姐姐，向她告别。恺撒发表了一项敕令，说明为什么必须赶快举行葬仪，他提醒说，罗马的传统是不使公众看到这些夭亡者的葬礼，并且不用对死者的赞词和葬仪的行列来拖延下葬的时间。现在他既然失去了他的兄弟的帮助，那么他的其余的希望就都集中在国家上面，元老院和人民本身应当更加爱戴他们的皇帝，因为注定要取得统治大权的家族只有他一个人在世了。 
 

注





（18）随后他便把丰厚的赏赐送给他的最重要的朋友。有人对下述的情况提出了指责：在这样一个时候，那些自命道德高尚的人物 
 

注



 竟然像分赃一样地分配了城市和乡村的房产。但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是犯罪后良心上感到有愧但是又希望取得宽恕的皇帝强迫他们接受这些东西的，因为他指望用慷慨赠赐的办法来使有权有势的人对他感恩戴德。

但是任何慷慨的赠赐都不能平息阿格里披娜的怒气。她对屋大维娅变得特别关心起来。她常常在私下里同她的朋友会晤；她比平时更加贪婪地从各个方面挪用金钱，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筹划一笔应急的款项。她亲切地接待将领和百人团长；对于那些还没有死去的德高望重的贵族则又表示敬重，这一点说明她正在拉一帮人并为这些贵族寻求一个领袖。尼禄知道这事之后，便下令撤销她的卫队，这支卫队是在她当皇后时安排的，而在她是皇太后的时期依然保留下来，此外还撤销了不久之前作为对她尊敬又拨给她的一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卫队。 
 

注



 他使阿格里披娜和自己分开，而给她另外找了一处住所，就是过去属于安托尼娅 
 

注



 的一所房子，这样就使得大批的人无法经常谒见她。每当他到她的新居去看望她的时候，总是有大批百人团长拥簇着，而且总是敷敷衍衍地吻她一下就离开了。

（19）世上万事万物中最不可靠、最易消逝的，莫过于从一种并非以本身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力而得来的声誉。阿格里披娜所住的地方立刻就没有人去了：没有人再去安慰她，没有人再去看望她，例外的只有少数的女人，不过我们不知道她们前来的目的是由于爱她，还是由于恨她。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一个叫优尼娅·西拉娜的；前面我说过， 
 

注



 美撒里娜曾把这个西拉娜从她的丈夫西拉努斯身旁赶开。这个女人论血统，论美貌，论放荡都可以同阿格里披娜相匹敌，她长久以来便是阿格里披娜的知心朋友。但这时她们两人在私下里发生了争吵：原来阿格里披娜不许一个叫做塞克斯提乌斯·阿非利卡努斯的年轻贵族同西拉娜结婚，而把西拉娜说成是一个道德堕落和人老珠黄的女人。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把阿非利卡努斯保留给自己，而是不想使一个有钱而又没有子嗣的寡妇为一个丈夫所占有。现在既然有了报仇的希望，西拉娜就教唆她的两名食客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对她提出控诉。这次控诉阿格里披娜的罪名并不是那很久以来人们经常传说的说法，即她悲悼不列塔尼库斯的死亡或公开宣布屋大维娅所受的屈辱。阿格里披娜这次被控诉的罪名是她曾决定、唆使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 
 

注



 发动叛乱——普劳图斯在母系方面是圣奥古斯都的后裔，亲等和尼禄一样。她想先嫁给普劳图斯，再帮他取得皇位，从而使自己得以再度控制帝国的事务。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把这些罪名告诉了尼禄的姑母多米提娅 
 

注



 的一个被释奴隶阿提美图斯。由于阿格里披娜和多米提娅本来是死对头，因而阿提美图斯听到这个突然而来的消息时大喜过望，于是他唆使优伶帕利斯（多米提娅的另一名被释奴隶）立刻到皇帝那里去，用最阴森可怕的口气提出了控诉。

（20）当帕利斯到尼禄的屋里来的时候，夜已经深了，尼禄已经狂饮很久了。帕利斯通常总是在这个时候来的，因为这可以给皇帝的放荡行为增加活力。不过这次他的表情却装成阴郁的样子。他把这次控诉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尼禄。尼禄听了之后非常害怕，因此他决定不仅仅要杀死他的母亲，杀死普劳图斯，他甚至决定解除布路斯的近卫军长官的职务，因为他是由于阿格里披娜的关系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的，而现在他却要自食其果了。根据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 
 

注



 的说法，尼禄确实起草了敕令给凯奇纳·图司库斯 
 

注



 ，任命他为近卫军长官，但是由于塞内加的干预，布路斯的这个地位才算被保留下来。普利尼和克路维乌斯 
 

注



 对布路斯的忠诚并不怀疑，但法比乌斯确有过分称赞塞内加的倾向，因为正是由于同塞内加的友谊，他才得以飞黄腾达的。至于我本人，如果作者们的说法没有出入的话，我便遵从他们的说法，如果他们的说法相互间有出入的话，我就把他们每个人的说法都列举出来。

惶恐不安和一心想谋杀他的母亲的尼禄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直到得到布路斯的保证之后他才略略安定下来。布路斯曾向尼禄保证，只要她的罪证确实，便立刻置她于死地。但是布路斯又指出，任何人都应当有机会来为自己辩护，特别是自己的母亲；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控告者，而只有她的仇家的一个人讲她的坏话。因此布路斯认为尼禄还应当考虑到，他是在深夜，在纵情狂饮的不眠之夜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当时的一切情况是很容易使人们作出轻率的和无知的决定的。

（21）皇帝听到这些话之后，心里就不再那么害怕了。到天亮的时候，布路斯就奉派到阿格里披娜那里去，为了使阿格里披娜知道她是以什么罪名受到控诉的：如果这一切罪名是假的就可以举出证据来加以驳斥；如果是真的，那就应当服罪。布路斯这些话是当着塞内加的面讲的，为当时的谈话作证的还有一些被释奴隶。布路斯在陈述了罪状以及控告者的名字之后便采取了威胁的态度。但阿格里披娜以前的那种傲气又上来了。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过孩子的西拉娜根本不能体会母亲的心，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也不觉得惊讶的：要知道，双亲是不能像个荡妇更换自己的情人那样地更换自己的孩子的。即使是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在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份产业之后还要进行一次控诉，以便向他们的上了年纪的女主人做最后的一次卑鄙服务的话，这也不能就成为一个理由来说明何以我想谋杀我的儿子以破坏我的美好的声名，或是来说明何以皇帝想谋杀他的母亲以加重他的良心上的负担。

“至于多米提娅，如果她想同我比赛看谁更疼爱我的尼禄，而不是在她的情夫阿提美图斯和她豢养的优伶帕利斯的协助下演出这幕喜剧的话，那么我对于她的这种敌对行动是应当表示感谢的。当我设法使尼禄过继到皇帝家里来，使他取得总督的权力以及未来的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当我设法采取其他措施以便使他取得皇位的时候，她还在她所喜爱的拜阿伊那里装饰自己的鱼池呢。

“让好汉站出来控诉我贿赂罗马的守卫，破坏行省的忠诚，或最后一条，唆使奴隶或被释奴隶犯罪吧！如果不列塔尼库斯做了皇帝的话，我能保留活命么？如果普劳图斯和另一个什么人取得了帝国统治大权而坐在这里进行审判的话，我相信控诉我的人是不会缺少的！在那时我的罪名就不是什么由于爱过了头而偶然讲出的不妥当的话，而是除了一个儿子之外谁也不肯原谅的罪名了！”

在场听到这话的人都受到了感动，于是他们便设法去平息阿格里披娜的怒气，但是她却要求见到自己的儿子。她看到儿子以后，并没有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解，以表明自己问心无愧，同时她也没有表白过去自己对儿子的功劳，因为这样又会使尼禄觉得难堪。她只是对控诉她的人进行报复，为支持她的友人取得了奖励。

（22）法伊尼乌斯·路福斯被任命为粮务官；阿尔伦提乌斯·司提拉受命主持皇帝正在筹备的赛会；提贝里乌斯（一作盖乌斯——中译者）·巴尔比路斯 
 

注



 被任命为埃及长官。普布里乌斯·安泰乌斯被任命为叙利亚长官，但是后来通过各种不同的托词，他的事情被搁置起来，最后还是被留在罗马了。但另一方面，西拉娜却被放逐；卡尔维西乌斯和伊图里乌斯也被黜免，阿提美图斯则被处以死刑。帕利斯所以没有受到惩罚，是因为在皇帝的放荡生活中他的作用太重要了。 
 

注



 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则暂时未予追究。

（23）随后又有人告发说，帕拉斯和布路斯合谋拥立科尔涅里乌斯·苏拉 
 

注



 为皇帝，一则因为他出身高贵，再则因为他和克劳狄乌斯的关系——他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尼娅的丈夫。这一控诉是一个叫做帕伊图斯的人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因为经常从国库那里购买被没收的财产而臭名昭著的人物。 
 

注



 他的这次控诉显系捏造。帕拉斯作风横傲，人们对他有很大反感，因此他的无罪并不使人怎么高兴：原来当他的某些被释奴隶被指控与他同谋的时候，他回答说，在他自己的家里，他都只是使用点头和挥手的方式来发出命令；如果需要较详细的说明，那他就把它们写出来，以避免任何相互的交谈。布路斯本人虽然也受到控告，但他参加了审判。 
 

注



 控告者受到了放逐的处分，而他用以讨还早已忘却的、人们应交国库的那些债务的账目则被焚毁了。

（24）本年年底，通常在举行赛会时进行戒备的近卫军撤退了。这样的做法目的在于使赛会具有一种更加自由的气氛，在于不使近卫军士兵因为过分密切地同剧场中的放荡作风相接触而败坏纪律，在于试一试民众在无人监视时是否仍能知礼守法。因为朱庇特的神殿和米涅尔瓦的神殿受到雷击，所以皇帝依照卜人的建议，为这座城市举行祓除式。

（25）在克温图斯·沃路西乌斯和普布里乌斯·斯奇比奥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国外平静无事，但尼禄在罗马却寡廉鲜耻，胡作非为。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奴隶的样子，在一群侍从的伴随下在首都的街巷、妓馆和酒肆到处游逛。这些人专门偷窃店铺里陈列的货品，袭击路上遇到的行人。受害者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什么人，这样尼禄也就和其他人一样被打得鼻青脸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打劫的人原来就是皇帝本人；加于显贵男女身上的横暴无礼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另一些人一旦尝到了为所欲为的味道，自己便开始假借着尼禄的名义偕同狐群狗党同样不受惩罚地胡作非为起来。罗马之夜就和一个敌人占领下的城市的夜里一样！

一个名叫优利乌斯·蒙塔努斯的元老（但他还没有担任过官职），无意中同皇帝在黑暗中相遇。当他受到皇帝的攻击时，便也猛烈地进行回击。但随后当他认出他的对方是谁的时候，他便请求宽恕。他为自己所进行的辩解被解释成是一种辱骂，因此他迫不得已自杀了。但此后尼禄就不敢这样冒险了。他的身旁总是有若干士兵和大批剑奴保卫着他。如果是半私人性质的、小规模的轻微争吵，他们就站在一旁看着，如果被害的一方进行激烈的抵抗，那他们便用武力加以干预了。

尼禄还使得优伶和捧角集团的放肆的争吵激化到类似正规战争的程度，因为他对他们不仅不加惩罚，反而给他们奖赏，他甚至亲自观看他们的争吵，有时是秘密地，但常常还是公开地。最后，人民群众本身中间发生的不和又有引起更加严重的骚动的危险，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优伶从意大利驱逐出去，并且仍旧要士兵在剧场加以弹压。

（26）大约在这同时，元老院讨论了被释奴隶侮辱先前的主人的问题。有人建议，在被释奴隶表明自己配不上这样一个称号时，他先前的主人有权利取消对他的解放。这个建议得到不少人的拥护。但是执政官在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时，他们没有胆量把这一建议付诸表决，尽管他们已经通过书面把元老院的意见告诉了他。尼禄身边的顾问人员不多，但对这件事的意见却很分歧， 
 

注



 因此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同意这一措施。有些人感到气愤的是：取得自由的被释奴隶竟然变得如此横傲，以致他们竟不再满足于在法律面前同自己的主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视主人的忍耐态度为软弱可欺，乃至动手打人。但他们的暴行竟而不会受到惩罚，或者只受到他们自己所提出的惩罚。一个受害的主人所能取得的赔偿是什么呢？他只能把他的被释奴隶放逐到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到康帕尼亚的海岸地带去。 
 

注



 在其他任何方面，双方在法庭上是完全平等的。应当把一种绝对不容轻视的武器交到自由人的手里。一个被释奴隶用他借以取得自由的驯服来保持自己的自由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肆无忌惮的罪犯也理应受到重新被奴役的处分，这样才可以使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有所戒惧。

（27）另一方面的理由是这样：少数人的罪行，其后果应当只由他们本身来承担，但这些罪行不应损害整个阶级的权利。要知道，被释奴隶这一类人是到处都有的。特里布斯 
 

注



 、公职人员 
 

注



 、高级长官的助手和祭司 
 

注



 ，还有在罗马征募的夜防队 
 

注



 ，大部分都是由被释奴隶来补充的；大多数的骑士和许多元老也都是被释奴隶的后裔。如果把被释奴隶划到一边去，这只会明显地表示自由人是何等之少！我们的祖先在区分各等级的地位时他们把自由作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此外还规定了两种解放形式， 
 

注



 以便使人们有改变看法或重新施加恩惠的余地。所有那些不曾被主人以杖式加以解放的人，可以说仍旧处于奴隶的地位。奴隶主必须仔细考虑每个奴隶的功过而不轻易将他解放，因为自由一旦给出去，就不能再收回来了。

这个意见取得了胜利。于是恺撒写信给元老院，指出他们只能对被自己的主人所指控的被释奴隶的一切案件加以个别考虑：被释奴隶的一般权利不能取消。不久，他的姑母多米提娅便被剥夺了她的被释奴隶帕利斯，这一行动表面上是有民法上根据的。 
 

注



 但是皇帝的声誉却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发出一道敕令，硬说帕利斯生下来便是自由的。

（28）虽然如此，共和国的影子究竟还是有的。行政长官维布里乌斯和保民官安提司提乌斯发生了争吵，因为保民官下令释放被行政长官送进监狱的一些扰乱治安的捧角人。元老们同意这一逮捕，谴责了安提司提乌斯的多事，同时还禁止保民官干预行政长官的和执政官的权限，禁止保民官把诉讼当事人从意大利各地召到罗马来，如果可以就地解决的话。 
 

注



 已经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披索又提出一项建议，即保民官不能在自己家中执行自己的惩罚权力，他们所规定的罚款只有在四个月之后才能由掌管国库的财务官载入国家的账目。在这一期间，人们可以对这些罚款提出异议，而最后决定权则属于执政官。营造官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对于高级营造官或平民营造官所能规定的保证金 
 

注



 或罚款的限额也作了明文的规定。保民官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 
 

注



 由于和管理国库的财务官奥布尔特洛尼乌斯·撒比努斯有私仇而控告他利用职权过分无情地强制拍卖穷人的财产。于是皇帝把国家账目的管理权从财务官转交到国库官的手里去。

（29）这个机构的组织 
 

注



 是常常调整、改变的。奥古斯都委托元老院任命管理它的官吏。后来因为害怕在争夺这一职位时会发生营私舞弊的情况，管理国库的官员便从全体行政长官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但中签者却可能是不能胜任的人物，所以这个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后来克劳狄乌斯又把这项权力还给了财务官； 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由于害怕得罪别人而不能尽心职守，他答应给这些人以破格的升迁机会。 
 

注



 不过，既然财务官是他们通向高级长官的第一步，他们在年龄上都还不大。因此，尼禄便选任有经验的并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了。

（30）同年，维普撒尼乌斯·莱纳斯被发现在他担任长官的撒丁尼亚有贪污受贿的行为。被克里特人控以勒索罪的凯司提乌斯·普洛库路斯 
 

注



 被宣告无罪。驻防在拉温那的舰队的司令官克洛狄乌斯·克维里那里斯曾放肆而残暴地蹂躏过意大利，就仿佛意大利是个最卑贱的国家似的。这个人在受到控诉之后没有等到宣判，便服毒自尽了。在法律修养方面以及财富方面在罗马都非常突出的卡尼尼乌斯·列比路斯因为经不住年老多病之苦而割断自己的脉管自杀了。这是一个因满身女人气而名声不雅的人，因此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有自杀的胆量。与此相对照的是，路奇乌斯·沃路西乌斯却死得十分光荣，他活到九十三岁，在一生中诚实地挣得了巨大的财富，并且同连续几位皇帝都保持了友谊。

（31）在尼禄（第二次）和路奇乌斯·披索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恺撒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的半圆形剧场 
 

注



 的基础和支撑剧场的梁柱的赞美词 
 

注



 载入自己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报的事情。 
 

注



 一批老兵被送到卡普亚和努凯里亚两个移民地去；城市公民每人取得了四百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赐；四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被缴入国库以保持国库信誉的稳定；购买奴隶时应缴纳的百分之四的税 
 

注



 被取消了，不过这与其说是真正的取消，毋宁说只是一种姿态：因为这时卖者需要缴税了，于是这笔税金就被加到卖价上面，结果还是由买者来负担。恺撒还发布一项敕令，规定任何长官或代理官，在他所负责的行省里都不得举行剑斗，不得举行同野兽的搏斗或任何其他表演。在先前，这种虚情假意的慷慨做法使行省居民所受的痛苦并不比长官对他们的勒索所造成的痛苦更轻些，他们不过是想用这种办法讨好群众以掩盖他们那些放肆的非法行为而已。

（32）此外，元老院还公布了一项惩罚性的、同时又是预防性的法令：如果一个主人被他自己的奴隶谋杀的话，就连那些根据他的遗嘱被解放但仍旧留在他家里的奴隶，也要和其他的奴隶一同被处死。这时很久以前因勒索的罪名而被判罪的、担任过执政官的路利乌斯·伐鲁斯又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奥路斯·普劳提乌斯的妻子，一位出身高贵的妇女彭波尼娅·格莱奇娜 
 

注



 （关于奥路斯·普劳提乌斯在不列颠之役后所举行的小凯旋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注



 ），现在被控以迷信外国的宗教 
 

注



 ，结果她被交付给自己的丈夫进行审讯。 
 

注



 奥路斯按照古老的风俗，在一次可以决定他的妻子的命运和名誉的家庭会议上进行讯问，继而就宣布她无罪。不过彭波尼娅注定在漫长的一生中总是郁郁不乐的。原来自从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 
 

注



 被美撤里娜阴谋陷害以后，她在其后的四十年中一直穿着丧服，悲痛不已。在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坚贞不屈，却没有受到惩处，这在后来就成了她的光荣。

（33）这一年，不少人受到审讯。其中一人普布里乌斯·凯列尔受到亚细亚行省居民的控诉。他的罪名连恺撒（即尼禄——中译者）都不能给他开脱； 于是皇帝便设法拖延这一案件，直到被告老死为止。原来凯列尔曾谋杀过行省总督西拉努斯（这一点前面我已经谈过了 
 

注



 ），单是这一项重大罪行便足以抵得上所有其他的罪行了。奇里奇亚人则控诉了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 
 

注



 这个品行恶劣而又令人厌恶的人认为，他既然能够在罗马胡作非为，那么在行省自然也同样可以这样做。不过在控诉的一方态度十分坚决的情况下，他败诉了，最后只好放弃为自己的辩护而根据反对勒索的法律被判了罪。吕奇亚人要求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 
 

注



 赔偿损失，但是玛尔凯路斯却施展手腕，使得一些控诉他的人反而以陷害无辜的罪名被判处了流刑。

（34）尼禄第三次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美撒拉的曾祖父，演说家科尔维努斯是尼禄的外高祖父辈的圣奥古斯都担任执政官时的同僚，记得这件事的老人目前已经不多了。美撒拉每年从国家领取五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补助，用来维持自己的清贫生活，这总可以稍稍提高这一显贵家族的荣誉了。皇帝还把补助的年金赐给奥列里乌斯·科塔和哈提里乌斯·安托尼努斯，尽管这两个人都挥霍无度，荡尽了家业。

这年年初，罗马和帕尔提亚争夺亚美尼亚的战争，虽然开始时半死不活后来又拖拖拉拉，现在却又打得很猛烈了。原来，沃洛吉西斯不甘心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被排斥在亚美尼亚王位之外，这个王位是他赠送给他的兄弟的，他也不甘心把这个王位看成是外国赐给的礼物；另一方面，科尔布罗却认为，罗马人民的尊严要求把过去曾为路库鲁斯和庞培所征服的土地 
 

注



 重新收归罗马的治下。而且，不知道效忠哪一方面为好的亚美尼亚人则把双方的军队都召了进来。不过从地理位置方面以及风俗习惯的近似这一点来说，他们却是更加倾向于帕尔提亚人的；他们和帕尔提亚人有通婚的关系，并且由于他们不知自由为何物，因此他们便更加倾向于把帕尔提亚人看成是自己的主人了。

（35） 
 

注



 但是科尔布罗的主要困难与其说在于挫败敌人的阴谋，毋宁说在于如何克服自己军队的离心离德。从叙利亚调来的军团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而委靡不振，因此他们对于罗马军营的任务表现了明显的厌恶态度。大家知道，他的军队里的那些老兵，从来没有放过哨或担任过值班的守卫，壁垒和壕沟在他们眼里都成了新奇的东西，他们既没有头盔也没有胸甲，他们都是一直在城市里服役的、讲究穿戴和只会弄钱的士兵。因此，科尔布罗先把那些年老或体弱因而不能作战的士兵清洗掉，然后再着手补充军队。他在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征募军队，又从日耳曼调来一个军团，还有它的全部辅助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全军一直是过着营地的生活， 
 

注



 尽管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以致在安营时竟不得不先掘开冻土。由于严寒，许多人冻伤了四肢，还有一些人在放哨时冻死了。人们曾看到一个背着一捆木柴的士兵，他的双手冻得和这捆木柴一道从胳膊上掉下来了。科尔布罗本人穿的不多，也不戴头盔，在军队行军或干活时他始终同他们在一起，他称赞勇敢的人，抚慰软弱的人，他的行动对全军起了示范作用。但由于气候严酷和军务繁重，抗不从命和逃跑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于是科尔布罗就用严厉的手段加以制止。在别的军队里，初犯和再犯是可以得到宽恕的，但他的做法却是绝不宽恕，开小差的士兵立即处死。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有效的，是比宽大更加可行的，军营中逃跑事件比之那些宽大为怀的统帅的军营中的同类事件要少一些。

（36）科尔布罗直到仲春时候一直把军团留在营地里；在这期间，他把辅助步兵中队分配到各适当的地点，命令他们在没有遭到攻击时不要冒险作战：他要一个担任主力百人团长的名叫帕克奇乌斯·奥尔菲图斯的人负责这些卫戍的据点。尽管奥尔菲图斯曾送来书面报告，说蛮族那里没有防守的准备，因而有发动战争取得胜利的机会，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却是严守阵线，等待增援。后来从附近各防守据点又来了几队士兵，这些没有经验的士兵死命要求作战，结果他便违反命令，向敌人发动进攻并被击溃了。他的失败继而又使本应前来增援的军队的士气大为沮丧，以致他们都迅速地撤退到各自原来的据点去了。这件事使科尔布罗大为震怒；他在对帕奇乌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之后，便命令帕奇乌斯和他的军官与士兵在工事以外设营， 
 

注



 后来全军都为他们讲情，他们才得到赦免，摆脱了那样丢脸的处境。

（37）但是，受到自己臣属以及自己兄弟沃洛西吉斯的支持的提里达特斯现在却不再是偷偷摸摸地，而是明目张胆地以战争的手段蹂躏亚美尼亚了。他进攻那些他认为是忠于罗马的城市。如果我们派兵去对付他，他就回避战斗，四处流窜，不是以武力，而是以散布流言飞语而使得各处人心惶惶。既然坚持寻求对敌作战的机会的科尔布罗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也只能仿效敌人的办法，把自己的军队在各地区之间调来调去。他分散自己的兵力，目的在于使副帅和将领们可以对分布广泛的据点同时发动攻击；同时他还命令国王安提奥库斯 
 

注



 向同他的边界相邻接的各个地区发动进攻。原来那把自己的儿子拉达米司图斯作为叛国者处死的帕拉司玛尼斯，现在正想向亚美尼亚人清算旧账，这很明显是要对我们表示他的忠诚。同时罗马的最忠诚的联盟者莫斯奇人 
 

注



 也第一次被我们争取过来，他们进攻了亚美尼亚的较边远的地区。

这样一来，提里达特斯的计划就完全被打乱了。于是他便以他本人和帕尔提亚的名义开始派遣使团前来探询：为什么在他最近交出了人质并且为了促进今后的友好关系而重新建立了友谊之后，他却被赶出了他长期占有的亚美尼亚。沃洛吉西斯本人所以还没有任何行动，其唯一的理由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愿动用武力，而是想以自己应享的权利作为依据。但是，如果对方一定要发动战争的话，那么阿尔撒奇达伊王族是既不缺乏勇气又不缺乏运气的，过去罗马吃的苦头便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科尔布罗有确实的情报，知道沃洛吉西斯受到叙尔卡尼亚的叛乱的牵制，所以他便回答说，要提里达特斯向皇帝提出请求：“如果他能够放弃一个遥远而暗淡的希望，寻求一个可以争取也值得争取的希望的话，那他就可以不用流血而取得稳固的王位。”

（38）但这些使节的往返折冲丝毫没有达成确定的和议，于是双方决定了亲自会见的时间和地点。提里达特斯声明说，他本人将要带领着一支由一千名骑兵组成的卫队；至于和科尔布罗同来的全部兵力可以有多少，他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只要这些士兵穿着和平的服装而不戴头盔不穿胸甲便行。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一位久经战场而且又明智有远见的统帅，必然能看穿蛮族的狡计，必然会考虑到规定一方面的有限制的人数，却又允许科尔布罗带来更多的人，这种做法的目的必定在于玩弄诡计。因为没有盔甲保护的士兵在受过射箭训练的一支骑兵面前，即使人数众多，那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科尔布罗却装作毫不怀疑的样子回答说，讨论国家大事更好是有双方的全部军队在场。他所选择的地点，一半是山坡较缓的一些小山，适于步兵列阵，另一半则是平原，适于骑兵队伍展开活动。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科尔布罗首先到达。他把联盟的步兵和国王们提供的辅助部队配置在两翼；而把第六军团再加上第三军团的三千人配置在中央，这三千人是夜里从另一处营地调来的：不过军团的军旗却只有一个，从而使人看起来这些人是一个军团。当提里达特斯到来时，天色已经晚了，他停留在较远的一个地方，看得见但是听不清楚。于是罗马统帅便下令自己的军队返回各自的营地。

（39）国王或是怀疑我们的军队同时向四面八方撤退其中会隐藏着什么阴谋，或是想切断我们从黑海方面通过特拉佩佐斯城的粮食供应线，因此他也匆匆地退走了。 
 

注



 但是他并没有力量骚扰我们的供应线，因为我们运粮的山路都有我们的哨兵防守着。而且科尔布罗为了避免旷日持久的无益战争，同时为了使亚美尼亚人陷入防守的地位，因而他便准备摧毁他们的要塞。他把那一省当中最坚强的、被称为沃兰社姆 
 

注



 的要塞留给自己：较小的那些要塞则留给军团将领科尔涅里乌斯·佛拉库斯和营帅 
 

注



 印斯泰乌斯·卡皮托。 
 

注



 随后他便视察了防御工事并且为进攻作了适当的安排，这以后他就鼓励他的军队把这些出没无常的敌人赶出自己的巢穴——这些敌人既不想缔结和约也不想作战，而是通过逃跑向人们承认了自己的不守信义和卑怯——并要他们既为光荣又为战利品而进攻。随后他就把军队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列成龟形阵，由他率领着从下面去破坏敌人的工事；他命令另一部分把云梯搭到城墙上，同时另有一大批人用军事器械发射火把和投枪。还有两种投射器 
 

注



 各自被分配了一个阵地，以便从远处向之发射铅弹。

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使敌人在四面八方同样受到很大的威胁，从而不能把一方面的兵力抽出来去支援另一方面。结果军队在战斗中表现了这样的勇敢，乃至一天的时间三分之一还没有过去，城上的敌人就被击溃了，城门里的栅栏被摧毁了，工事被从云梯攻上来的士兵占领了，成年男子全被杀死：罗马士兵无一阵亡，受伤的人也极少。未参加战斗的居民被卖为奴隶，其他战利品则成了胜利者的财产。军团将领和营师也同样幸运；三座要塞在一天之中就被攻下，其他的要塞都投降了，它们或是因为害怕，而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因为居民自愿这样做。这一切都激使科尔布罗对进攻亚美尼亚的首都阿尔塔克撒塔抱有很大信心。不过军团并没有走最短的道路，因为这样做就要通过阿拉克西斯河上的桥，而阿拉克西斯河又正在城下流过去，故而他们过桥时就有被投枪刺中的危险了。结果他的军队是在稍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渡口过了河。

（40）但是提里达特斯又羞愧又害怕；他怕的是，如果他默认这次围攻，他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他对围攻丝毫无能为力，但如果他干预这次围攻的话，那么他又会使他本人和他的骑兵陷入难以应付的地段。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队伍在敌人面前列成战阵；在这之后，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他就可以作战，或是以佯作退却来伺机对敌人进行伏击。因此他就出其不意地从四面八方对罗马军队发动了进攻。

但科尔布罗对这一切早有准备。原来他的军队对作战以及对行军都早已作了安排。他把第三军团安排在右侧，第六军团安排在左侧，第十军团的精锐 
 

注



 则安排在中央。辎重被配置在队列内部，保卫后方的是一千名骑兵，而给这些骑兵的命令是：在受到敌人迫近的进攻时便加以反击，但敌人如后退则不要追击。安排在两翼的是徒步的弓手和其余的骑兵，左翼沿着一排小山的山麓一直伸展开去，这样，如果敌人强行突入，则他们既可以从正面迎击又可以把他们包围起来。另一方面，提里达特斯却对罗马军队进行零散的攻击，他们总是和罗马军队保持在投枪投射不到的距离上，时而采取想要进攻，时而又采取假装害怕的姿态，指望用这种办法分散我们的队伍，然后再分别加以攻击。但罗马军队绝不轻率地散开自己的队伍。只是有一个骑兵部队的什长因为过于鲁莽地出击而死于乱箭之下。这件事使其余的罗马士兵更为坚定了服从命令的信心。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提里达特斯就撤退了。

（41）科尔布罗就地扎了营，便仔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他是否应当把辎重留下，趁着黑夜，率领着军团直接开到阿尔塔克撒塔，然后把它包围，因为他认为提里达特斯已退到那里。但后来侦察兵带来消息说，国王已经远远地走开，而且很不容易判断他是到米地亚还是到阿尔巴尼亚去。他就等候破晓，但这时他却把轻武装的军队开到前面去把城墙封锁起来，并且在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始了进攻。可是阿尔塔克撒塔的居民却自愿地打开了城门，并且把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财产交给了罗马人。这种迅速的行动保证了他们的个人安全；阿尔塔克撒塔城本身被点起了火， 
 

注



 并被夷为平地；原来这座城很大，没有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要想保卫它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军队的人数又不够同时维持一支强大的卫戍部队和进行一场战争；不过，如果不毁掉这个地方，却又不用部队守卫这个地方，那么单是占领这个地方既不会带来利益，也不会带来荣誉。此外，还有一个显然是上天垂示的奇迹：在阿尔塔克撒塔城墙的外部是一片阳光灿烂的世界，可是突然间城墙工事内部的地区全部被一团乌云包了起来，乌云间还闪烁着可怕的闪电。人们都相信，诸神的敌视的行动表明这座城市已注定要遭到毁灭的命运。 
 

注





由于这一切胜利，尼禄被欢呼为统帅（Imperator）。 
 

注



 根据元老院的命令，又举行了对诸神的感恩祭。他们决定为皇帝立像，修建拱门，并选他连任执政官。取得胜利的日子，在罗马宣告胜利的日子，元老院作出有关决定的日子，都被列为全国性的节日。在这方面人们还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有些建议提得太过分了，例如盖乌斯·卡西乌斯 
 

注



 尽管同意其他的荣典，同时又指出，如果必须向诸神表示同他们所赐予的大量恩惠相适应的感谢，那么用一整年的时间来向他们感恩依然太短，因此应当在真正的宗教节日和工作日之间加以区分；在工作日里，人们可以在不妨碍世俗工作的情况下举行宗教仪式。

（42）继而 
 

注



 一个在变化多端、波澜迭起的一生当中招来了大量憎恨的人物也被判了罪，不过他的垮台对塞内加的声望也起了一些损害作用。此人就是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 
 

注



 。他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是一个腐化堕落的、令人侧目的宠臣，但是时代的变换并不曾使他像他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垮下去。他始终十分神气，宁肯使自己被看成是个罪人，也不肯低声下气地去乞求别人。据说为了搞垮他，元老院援用了过去的一项法令， 
 

注



 就是根据秦奇乌斯法 
 

注



 而惩办因辩护而收费的人们。苏伊里乌斯本人听到这事后又是抱怨又是咒骂，他倚老卖老地任性发泄自己凶暴的脾气，大骂塞内加是克劳狄乌斯的朋友们的怨毒甚深的敌人，因此塞内加在克劳狄乌斯时代曾被放逐，那完全是罪有应得。 
 

注



 同时由于他的唯一经验就是死啃书本和同单纯幼稚的青年人交往，所以他就忌妒那些为本国公民进行生动的和朴实的辩护的人。他 
 

注



 本人担任过日耳曼尼库斯的财务官；塞内加在日耳曼尼库斯家里却是个奸夫。接受诉讼当事人所自愿赠送的礼物作为可尊敬的职务的报酬，难道比玷污皇女的床榻这一罪过更加严重吗？是哪一门学问，哪一派哲学可以给他作为依据，可以在取得皇帝宠信的四年当中搜括到三万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财产？ 
 

注



 在罗马，那些没有子嗣的人和他们的遗产，都很难逃出他的网罗。他的永无满足的高利贷活动把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血都吸干了。 
 

注



 但是他苏伊里乌斯所有的只是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笔为数不多的家产！他宁愿忍受控诉、审讯和其他任何磨难，也绝不使自己一生辛辛苦苦挣得的荣誉在这个暴发的新权贵面前屈膝！

（43）当然并不缺少把苏伊里乌斯的话逐字逐句地或是添油加醋地报告给塞内加的人物。控告者被物色到了，于是他们向苏伊里乌斯提出了控诉，罪名是在他担任亚细亚总督的时候曾有侵吞公款的行为。这次控诉规定了一年的调查时间，因此从他在国内所犯的罪行开始调查似乎更能节省时间，而且容易就近找到证人。这些人控诉苏伊里乌斯曾通过恶毒的告发而迫使克温图斯·彭波尼乌斯发动内战； 
 

注



 曾逼死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 
 

注



 和波培娅·萨比娜； 
 

注



 曾陷害过瓦列里乌斯·亚细亚提库斯、路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科尔涅里乌斯·路普斯； 
 

注



 最后还曾判过大量骑士的罪。 
 

注



 此外，克劳狄乌斯的一切残酷罪行也都算到苏伊里乌斯的账上来了。

苏伊里乌斯为自己辩护，他说这些事没有一件是他自愿干的，他只是奉皇帝之命行事而已。但恺撒这时打断了他的话，指出从他父亲的文书肯定地知道，他父亲从来不曾强迫对任何人提出控诉。于是苏伊里乌斯又说这是美撒里娜的命令，但这种辩解又开始站不住脚了。人们反驳他：“为什么不是别的人，而是你苏伊里乌斯被选定为那个杀人淫妇的代言人？干出了这些残暴罪行的人必须受到惩处，他们因犯罪而发财致富，却把罪名推到别人身上。”

因此苏伊里乌斯的一半财产就被没收了，因为另一半已经给了他的儿子 
 

注



 和孙女；他们根据他们的母亲或祖母的遗嘱而取得的财产同样也免于追究。苏伊里乌斯本人被放逐到巴利阿里群岛 
 

注



 去。不拘是他所受到的审判还是惩处，都不曾使他的情绪沮丧下去。后来人们说，他那富裕而豪奢的生活使他的退隐生活看来也还不错。当控诉者趁着苏伊里乌斯的失势又攻击他的儿子尼儒里努斯的勒索行为的时候，皇帝就出面加以制止，他认为报复的行动已经足够了。

（44）差不多就在这同时，保民官奥克塔维乌斯·撒吉塔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彭提娅，他先是用大量的礼物勾引了她，发生奸情，随后又使她离开了自己的丈夫。他这方面答应娶她，她那方面也作了同样的保证。但是这个妇人一旦得到自由以后，却开始以她父亲反对为借口把结婚的事拖了下来；而当她找到一个更有钱的对象的时候，她索性就不承认先前所作的保证了。奥克塔维乌斯那一方面则时而规劝，时而威胁，他说他的声誉和财富都为她搞垮了，最后只能把他的性命，他所能控制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任凭她来处理了。但是他的请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便请求和她再待上一夜，一来是使他的炽热的情欲镇定一下，同时也为了使他在今后能够控制自己。会面的一夜确定下来了，彭提娅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一个知心的侍女，要这个侍女看守她的寝室。奥克塔维乌斯是和一个被释奴隶同来的，他在身上藏着一把匕首。怜爱和恼怒的情绪使得他们很自然地又争吵又请求，又责难又道歉。他们把夜里的一部分时间放纵在情欲里；而看来好像是因为不能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他用匕首杀死了这个一点不曾怀疑他的女人；跑进来的侍女也被他刺伤，后来他就逃跑了。

第二天，人们都知道了这一谋杀事件。由于他们两人被证明曾在一处，所以杀人犯是谁，是无可怀疑的。虽然如此，那个被释奴隶却硬说女人是他杀死的。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主人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报仇。他对主人的这种坚定的忠诚竟而使得一些人相信了他的话，直到那个侍女负伤之后清醒过来，这才使她揭露了真相。奥克塔维乌斯在交卸了保民官的任务之后便被死者的父亲告到执政官那里去，结果他便因元老院的命令，根据有关谋杀的法律而被判了罪。 
 

注





（45）一个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预示在这一年里国内将要发生严重的灾难。在罗马有一个名叫波培娅·萨比娜的女人，她是提图斯·欧里乌斯的女儿。欧里乌斯由于同谢雅努斯的友谊，在他还未能担任较高官职的时候就一蹶不振了；因此萨比娜便采用她的外祖父波培乌斯·撒比努斯 
 

注



 的名字。撒比努斯是一个声名卓著的人物，他的执政官职位和凯旋标记的光荣掩盖了她的父亲欧里乌斯。她是一个除了品行之外拥有一切有利条件的女人。她的母亲在度过了自己的绮年玉貌的时期之后，把自己的名誉和容貌同时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她的财富和她的高贵出身也相当。她谈吐迷人，也颇机智；她表面上羞羞答答，实际上淫荡不堪。她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出现，出现时面孔也是遮住一半，为的是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许是因为这样做对她合适。她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名誉，丈夫和奸夫都没有什么区别。她不会受制于自己的或别人的爱情：利之所在，即情之所钟。

因此当她嫁给一个叫做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 
 

注



 的罗马骑士（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她就被奥托 
 

注



 勾引上手；奥托是个年轻、放荡并且因为最得尼禄的宠信而出名的人物：他们的姘居关系很快就变成了正式的夫妇。 
 

注





（46）奥托在皇帝面前称赞他的妻子美丽动人，他这样做或者是出于爱情上的疏忽，或者是他有意要挑动皇帝的情欲，这样通过他们两个人共同占有一个女人，他自己的影响便可以更为加强了。每当他离开恺撒的饭桌时，人们常常听到他说，他无论如何也必须回去看他的妻子，因为这是一个既高贵而又美貌的女人。人人都想着这种女人，但只有幸福的人才能享受得到。

由于诸如此类的刺激，效果很快地就显示出来了。被尼禄召见的波培娅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势力树立起来。起初她使用甜言蜜语相诱的狡猾手段，假装说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和不能抗拒尼禄美貌的引诱。后来当皇帝迷上了她的时候，她就端起了架子；如果皇帝想留她度第三夜的话，她就坚持说她是个有夫之妇，她不能否认和奥托的夫妇关系，而且他俩关系之好是无与伦比的。“他品貌都很出众。她认为他风流潇洒。但是尼禄却爱上一个女奴隶阿克提，两情缱绻，这种卑贱的通奸关系只能使他在别人看来显得庸俗而不体面。”

结果奥托便失掉了像平时那样同皇帝亲密往还的机会。后来他不但不能见到尼禄，而且不能随侍在他的身边。最后，为了不使奥托这个情敌留在罗马，尼禄任命他为路西塔尼亚的长官。而直到内战 
 

注



 爆发时为止，奥托一反过去的狼藉声名，在那里过着既正直又洁身自爱的生活。在私生活方面他虽不免随便，但在公事方面却是严于律己的。

（47）从此之后，尼禄就不再想掩饰自己那些罪恶的放荡行为了。他特别不放心科尔涅里乌斯·苏拉 
 

注



 ，其实他完全误解了苏拉的天生愚钝，却把这种愚钝看成是一个狡猾的人别有用心地装聋作哑。恺撒的一名被释奴隶格拉普图斯所捏造的谎言加深了尼禄的怀疑。这个年老的被释奴隶从提贝里乌斯在位的时期起，便在皇室服务，因此长年的经验使他对从那时以来的宫闱事件很为熟悉。在那个时候，穆尔维乌斯桥 
 

注



 一带是夜游的绝好所在，尼禄就经常喜欢到那里去，因为到了城外，他的放纵行为就可以更加无所顾忌了。格拉普图斯于是捏造说什么有人想在尼禄从佛拉米尼亚大道回城时暗害他，而正是出于神意的嘉佑，他才从另一条路到撒路斯提乌斯花园去，从而得以免遭此难。他说这次阴谋的组织者就是苏拉。他这次捏造的依据是这样一件事情：偶然有一些年轻而放荡的人因为酗酒闹事（这在当时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结果使得回城途中的那些皇帝侍从受到一场虚惊。在这些人里并没有认出任何一个人是苏拉的奴隶或食客。苏拉的那种极其卑鄙怯懦的性格是不可能干出任何这样胆大妄为的事情的。然而好像他的罪行已经被证实了似的，他接到了离开罗马并只能移居到玛西里亚 
 

注



 去的命令。

（48）同年，元老院接见了普提欧里 
 

注



 的两个使团，一个使团是市议会 
 

注



 派遣的，一个使团是民众派遣的。前一个使团谴责民众逞凶闹事，目无法纪；民众则控告官吏和一般显要市民贪赃枉法。为了不使这一已经发展到相互投石并以纵火相威胁的程度的纠纷发展到流血动武的地步，盖乌斯·卡西乌斯受命进行调解。不过争论双方都受不了他的严峻手腕，于是根据他本人的请求，这项任务就转交给了司克里波尼乌斯兄弟 
 

注



 。一个近卫军中队拨给了他们。军队的威慑作用，再加上处死了几个人，这就迫使这个城市的争吵的双方和解了。

（49）对于元老院发布的一项关于允许西拉库赛剑斗比赛的人数超出规定数目的普通命令，我本来是不想记述的。但现在我要谈谈这项命令，是因为特拉塞亚·帕伊图斯 
 

注



 不同意这项命令，从而使诽谤他的人得到谴责他的意见的机会。他们说，“如果他相信元老院的自由是国家之需要，那么他又何必纠缠在这些烦琐的事情上面呢？他的同意或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不发表在有关和战、有关财政、法律以及和国家幸福有关的其他事情上面呢？每一位元老在得到发表意见的权利时，都能随便发表他愿意发表的意见，并要求大家对之加以讨论。不能过分放宽西拉库赛的参加剑斗比赛的人数，这难道就是他所期望的改革么？难道在帝国的一切部门中所有其他的一切就都是那样地完全合于理想，就仿佛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尼禄而是特拉塞亚么？如果最重要的事情都被忽略，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不去谈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又能去谈什么呢！”另一方面，特拉塞亚在他的朋友要求他对这种责难进行辩解的时候，他却回答说，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当前的情况，他才对这类性质的命令提出修正的意见。他只是以十分尊敬对方的方式要元老们晓得，只有在他们能够注意到甚至极其细微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不忽视重大的事件。

（50）同年，鉴于民众不断提出请求（他们抱怨包税人 
 

注



 的无情勒索），尼禄考虑他是否应当发布命令取消一切间接税，并把这次改革作为他赠给人类的最高贵的礼物。 
 

注



 但是他的较老的顾问们在开头时虽然大大地称赞了他的慷慨大度，后来却制止了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他们指出说，如果国家借以维持自己的收入被取消的话，帝国就一定会瓦解。他们说，进口税一旦取消，大家必然又会要求取消直接税。当罗马共和国还在它的全盛的时候，执政官和保民官建立了许多税收机构。后来人们便通过税收的调整来掌握国家收支之间的平衡。同时对于包税人的贪得无厌确是应当加以节制，否则人们多年来毫无怨言地忍受下来的一种制度，就会由于新式的严酷手段而使得人们怨声载道。

（51）因此皇帝就发布了这样一道敕令，要过去一直保密的、关于每种税收的条例都公布出来，要大家加以审查。对于尚未付清的税款的要求在一年之后提出即属无效。罗马的行政长官——在各行省则是长官或总督——在审判时应打破常规，优先处理控告包税人的案件；士兵们除了在出售物品时要纳税以外，他们仍旧是不纳税的：此外还有一些极好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只是一时还有人遵守，后来就无人执行了。但是取消“四十分之一税”、“五十分之一税” 
 

注



 以及包税人所发明的诸如此类的苛捐杂税的法令却还是有效的。在海外各行省，粮食的运费降低了，同时规定商船不列入商人的资产项目之内，并且不对商船征税。

（52）恺撒赦免了受到控告的两个曾在阿非利加行省担任过总督的官吏，他们是苏尔皮奇乌斯·卡美里努斯和彭佩乌斯·西尔瓦努斯。卡美里努斯的对手只是少数的私人，而且他被控的罪名也只是残酷的行为而不是贪污。但西尔瓦努斯的控诉者却有许多许多人，他们都要求给他们时间，以便使他们收集罪证。但被告则坚持立刻开庭审判，并且由于他的财富，由于他没有子嗣和他的高龄而在诉讼中取得了胜利。觊觎他的财产的人们设法为他开脱罪名，但是他却活得比这些人还要长久。

（53）直到目前为止，由于罗马统帅们治理有方，日耳曼平静无事；在统帅们看来，胜利的荣誉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通过维持和平而取得更大的光荣。当时军队的首脑是彭佩乌斯·保里努斯和路奇乌斯·维图斯 
 

注



 。但是为了不使军队无所事事，保里努斯要士兵们修筑一道制服莱茵河河水泛滥的大堤 
 

注



 ，这项工程原是六十三年之前杜路苏斯所开始的。维图斯则计划用一道运河把摩泽尔河和阿拉尔河 
 

注



 连接起来；这样从地中海通过水路运到罗纳河和阿拉尔河的货物就可以从运河进入摩泽尔河，转莱茵河而进入大洋 
 

注



 了。这种办法可以消除陆上转运时由各种地势而造成的困难，并且可以在西方和北方 
 

注



 的海岸之间造成一条可以通航的水路。不过这项计划却由于比尔吉卡 
 

注



 的长官埃利乌斯·格拉奇里斯的忌妒而无从实现，因为他拒绝维图斯把军团开入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内的行省。他认为这是一种讨好高卢人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好事情往往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被取消的。

（54）但是由于军队长时期无所事事，人们便传说副帅们已经被剥夺了率军对敌作战的权力。这样一来，弗里喜人 
 

注



 便移居到莱茵河的沿岸地带来：那些有能力作战的人是通过森林和沼泽地带来的，而那些年老或年幼而不能作战的人们则是从一些湖 
 

注



 上过来的。他们定居在这里为罗马军队所保留的一些林间空地上，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他们的部落领袖（类似日耳曼的国王）维尔里图斯和玛洛里克斯。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之后，播了种子，耕了土地，就仿佛这块地方一直就是属于他们似的。但这时继保里努斯之后而来的行省长官杜比乌斯·阿维图斯却用罗马的武力来恐吓他们，要他们退回到他们原来的地区去，除非是皇帝把新的土地赐给他们。维尔里图斯和玛洛里克斯只好到罗马去亲自进行恳求。他们来到罗马，但尼禄这时正有别的事要处理，他们只好等在那里，利用这段时间参观了蛮族常去游览的地方，而其中之一就是庞培的剧场。他们在那里看到了集合在那里的大量观众。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准备知识来欣赏戏剧，但是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就提出了有关在场观众、有关等级区分的问题，诸如哪些人是骑士，哪些人是元老等等。但他们又看到一些穿着外国衣服的人坐在元老席里 
 

注



 ，于是他们就问那是一些什么人。人们告诉他们，那些人是由于同罗马友好并由于勇敢而出名的民族的使节，罗马为了对他们表示尊敬，才请他们坐到那里去的。他们听了这话就叫了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武力方面或在对罗马的忠诚方面能超过日耳曼人，这样说着他们就坐到元老席那里去了。在场的人对这种行动作了善意的解释，认为这种古朴的冒失行动是出于一种争强好胜的民族自尊心。尼禄给了他们两个人罗马公民权，但是指令弗里喜人退出他们占据的地区。他们没有听从命令，罗马人于是施加了强制手段。一个辅助骑兵部队出其不意地被派出去向他们发动了进攻，那些敢于顽抗的人不是被俘就是被杀了。

（55）后来这块地方又被安普西瓦里人 
 

注



 占有，他们是个更加强大的部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人数众多，还由于他们曾被卡乌奇人赶出自己的土地，成了切望取得一个安全避难之所的、无家可归的民族，从而得到相邻诸部落的同情。替他们讲话的是一个叫做波约卡路斯的人，他在那些部落中间颇为出名，同时对罗马也一直忠诚不二。他提醒我们说，“在凯路斯奇人发动叛乱时， 
 

注



 他曾被阿尔米尼乌斯投入监狱；后来他又在提贝里乌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领导下服役。现在作为对罗马的五十年之久的服从的最高表现，他又率领着整个部落来归顺罗马了。仅仅为了使罗马士兵的畜群不定在什么时候前来牧放，却要这样一大片土地在那里荒废着，这种做法难道是妥当的吗？如果你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留给你们的畜群，却宁肯看着四周的人挨饿，你们可得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以致不愿同跟你们友好的民族为邻，却要一片荒无人烟的原野！那些地方过去一个时候是卡玛维人居住着，后来归图邦提斯人所有，这之后又由乌西披人占有。正如同天空是给诸神居住那样，大地是给人类居住的。没有主人的土地是任何人都能够占有的。”继而他便抬起眼睛来望着太阳并且向所有其他的天体祈求，仿佛是面对面地向它们质问似的：“如果他们想使大地上人烟灭绝的话，那么就让海水赶快来湮没大地，把那些强占土地的人们都淹死吧！”

（56）对这一请求感到不高兴的阿维图斯回答说，所有的人必须服从比他们高贵的人的命令。他们向之恳求的诸神就曾作出规定，罗马人民有权决定应当给予什么，应当拿走什么，而除去罗马人自己之外，他们是不能容忍任何人作出这样的决定的。他对于全体安普西瓦里人的答复就是这样，但是他对波约卡路斯个人却说，看在他们之间的友谊的面上，他愿意给他自己一块土地。日耳曼人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无异是贿赂他要他背叛。他还说：“我们可以缺乏一块赖以谋生的土地，但我们绝不会缺乏可以死在那里的土地。”双方就这样地悻悻然地不欢而散了。

安普西瓦里人把布路克提里人和腾克提里人以及离他们更远的一些部落都拉过来站在他们的一面作战。于是阿维图斯写信给上日耳曼驻军的统帅库尔提里乌斯·曼奇亚 
 

注



 ，请他渡过莱茵河，以便威胁敌人的后方。他本人则率领他的军团突入腾克提里人的地区，要他们解除同安普西瓦里人的联盟，否则他就会把他们杀得鸡犬不留。腾克提里人只得屈服；布路克提里人也在同样的威胁下让步了。接着，其他部落也都不肯为着别的部落而去冒这样的危险了。受到孤立的安普西瓦里人只好退到乌西披人和图邦提斯人那里去。但是他们在从那些地方被赶出来之后，又依次到卡提伊人和凯路斯奇人那里去避难。此后他们又流浪了很多很多地方，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最初被作为客人接待，随即被看成乞丐，最后则被看成是敌人了。他们中间年轻力壮的都战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不到作战年龄的人则都被当作战利品分配了。

（57）这年夏天，在赫尔孟都利人和卡提伊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起因是他们都想用武力占有富产食盐而且又是两个部落的边界的一条河流。 
 

注



 除了他们热望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以外，他们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即这一地区离天空特别近，因此诸神在这里能迅速回答人们的祷告。而且正是由于诸神的嘉佑，这条河和这一带的森林生产盐的办法和别的地方不同；别的地方是把海水引到海岸上的池子里，再通过蒸发来制盐，这里却是把河水浇到一堆燃烧的木柴上，结果通过水与火两个对立元素的结合而结晶出盐来。 
 

注



 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是赫尔孟都利人，不过被打败的卡提伊人之所以特别遭殃是在于，他们双方的任何一方取得胜利，都要把对方献给玛尔斯神和麦库利神 
 

注



 ，而所谓献给玛尔斯神和麦库利神这个誓愿的意思，就是把对方的全体马匹，人员以及不拘什么东西全部消灭掉。这样罗马人的敌人所作的威胁便回报到他们自己身上了。

但是一个同罗马人民友好的、乌比伊人的城市 
 

注



 却遭到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灾难。从地里喷出来的火 
 

注



 点着了到处的农家、庄稼和村落，很快地便烧到了不久之前建立的一座移民地 
 

注



 的城墙跟前。天上下的雨，河里的流水或任何形式的水都不能扑灭这种火。最后一些毫无办法但是为这次灾难所激怒的农民开始从远处向火焰抛石头。当火焰稳定下来时，他们便走近到火焰跟前，用木棍或其他用具打它，就好像是想把野兽赶跑一样。最后他们就脱下他们的衣服压到火上。那些衣服由于穿得又脏又旧，看来反而更有灭火的作用。

（58）同年，民会会场上一株被称为卢米那里斯的树 
 

注



 ——它在八百三十年前曾荫蔽过列穆斯和罗木路斯这两个婴儿——现在有了衰老的症状，因为它的树枝枯死了，树干萎缩了。人们把它认成是神所垂示的朕兆，但后来它又抽出新枝，重新有了生机。





[1]
 盖马斯·恺撒这里用这一比喻嘲笑西拉努斯的富有和他的懒惰。



[2]
 他曾是屋大维娅的未婚夫（参见本书第12卷，第3章以次）。



[3]
 他们的祖母辈的优利娅和老阿格里披娜是姊妹。



[4]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7、65章。



[5]
 这是率领守卫皇宫的近卫军的一位将领。



[6]
 苏埃托尼乌斯在《克劳狄乌斯传》（第41章以次）里引人注目地列举了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作品。可惜他的八卷的自传遗失了。



[7]
 从意大利和元老院所属行省来的代表要到元老院来，首先必须得到执政官的批准。关于传统的程序，参见李维：《罗马史》，第29卷，第16章。



[8]
 即驻守在属于皇帝的行省的军队。



[9]
 参见本书第11卷，第7—8章。这个法令的确切的名称现在我们已无从查考了。



[10]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2章。



[11]
 参见本书第2卷，第37章注。



[12]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4—47章，第50—51章。



[13]
 实际上在公元前84年庞培是二十三岁（参见普鲁塔克：《庞培传》，第6章）。按庞培与西赛罗都生于公元前106年。塔西佗在这里是受到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的错误计算（帕特尔库路斯，第2卷，第53章）的影响。他的计算把庞培的年龄减少了五岁。



[14]
 在公元前44年。



[15]
 这里的原文是auspiciis，是占卜的意思。皇帝是最高统帅，是共和国全部陆军的统帅，因此只有他才有资格进行占卜。



[16]
 希罗·阿格里帕二世（即《使徒行传》，第25章以次的阿格里帕，阿格里帕在官话本圣经中译为“亚基帕”），希罗·阿格里帕一世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2卷，第23章注）。



[17]
 孔玛盖尼和奇里奇亚一部分的国王安提奥库斯·埃披帕尼斯四世；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81章说他是“罗马治下国王中最富有的”（seruientum regum ditissimus）。他同阿格里帕与索海木斯一样，在内战中站在维斯帕西亚努斯一边，并帮助罗马反对犹太人。



[18]
 参见本书第11卷，第9章注。



[19]
 沿亚美尼亚西南边界的一条土地。



[20]
 参见本书第2卷，第64章注；第3卷，第18章。



[21]
 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是控诉者普布里乌斯·苏伊里乌斯·路福斯和卡里古拉的妻子凯索尼娅的异亲兄弟；公元39年度补缺执政官；公元47年任下日耳曼副帅（参见本书第11卷，第18章以次）；公元50年之后不久任亚细亚总督。本卷和后面两卷所叙述的是他在东方的战役。公元67年他被尼禄召到希腊 最后自杀以逃避处死的命运。



[22]
 今天的阿亚什（Ayás），位于亚历山大勒达湾北岸。



[23]
 这个人后来以维斯帕西亚努斯派而知名（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6、16、52章等等）。



[24]
 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接受终身执政官职务的时候，元老院按规定给了他十二名执棍束的侍从，以后的皇帝也就遵循了这个前例。



[25]
 即皇帝本人。



[26]
 参见本卷第53章，第14卷，第58章；第16卷，第10章。



[27]
 参见本书第11卷，第36章。



[28]
 他的《论仁慈》（De clementia
 ）大概就是在这时写成的。



[29]
 她出生于小亚细亚，她对尼禄的爱情看来是真挚的。尼禄的葬仪便是她和尼禄的两位年老的保姆共同料理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50章）。苏埃托尼乌斯还说，尼禄有一个时期想正式娶她，因此他便唆使几个有执政官身份的人发誓说，她原是王室出身的。关于认为她是一个基督徒的没有根据的理论，参见莱特富特（Lightfoot）的 Philippians，第21页。



[30]
 即未来的皇帝。



[31]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0、56、58、70章。



[32]
 “写信给你的，正是我这样一个为着我最亲爱的友人安奈乌斯·谢列努斯而悲泣过度的人。尽管我不愿如此，但我仍必然会被列入那些为悲伤所制服的人物的事例中去。”（参见塞内加：《书信集》，第63卷。）他比塞内加要年轻得多，担任的职务是夜防军长官（praefectus vigilum），他和他手下的一些将领因为在一次晚饭时吃了有毒的菌类而丧命（普利尼：《自然史》，第23卷，第96章）。



[33]
 高级长官在交卸职务时都要正式宣誓“未做任何违法的事情”（se nihil contra leges fecisse，参见普利尼：《颂词》，第65章），而且宣誓时要由一批友人陪伴着。但在这里，代替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是一名被释奴隶，代替友人的是一群食客，代替誓言的是他在下面所提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条件。



[34]
 这里当指近卫军的军营。



[35]
 参见本书第12卷，第8章；第13卷，第1章。



[36]
 按一般的习惯，十四岁是罗马少年接受成年人的外袍（toga virilis）的年龄。



[37]
 撒图尔那里亚节一般是从12月17日开始，举行十五天。



[38]
 参见本书第12卷，第66章注。



[39]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涅尔瓦传》，第33章。



[40]
 比他们年长的人是倚在床上。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的宫廷都遵守这个习惯——但在提贝里乌斯和卡里古拉的当政时期却看不到这样的事例。



[41]
 在奥古斯都的陵墓（参见本书第1卷，第8章注）。



[42]
 他是通过过继而成为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成员的，而且从母系的这一面来说，他也是克劳狄乌斯的成员。



[43]
 当指塞内加和布路斯等人。



[44]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8章注。



[45]
 克劳狄乌斯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祖母。



[46]
 参见本书第11卷，第12章。



[47]
 他是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和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之间的儿子（参见本书第6卷，第27章）；因此他是提贝里乌斯的曾孙辈和提贝里乌斯的继父奥古斯都的玄孙辈；尼禄则作为母系的直接后裔同奥古斯都处于同样的亲属关系。参见本书第14卷，第22章，第57章以次。



[48]
 美撒里娜的母亲的姊妹。她的丈夫克利司普斯·帕西耶努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20章注）曾和她离婚，以便和阿格里披娜结婚。因此她们毫无疑问是相互敌视的。



[49]
 塔西佗在《阿古利可拉传》第10章里说他是“当代人中间最有口才的，犹如古人中间的李维”；他一般被认为是克温提里亚努斯（参见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0卷，第1章）所说的那个“值得世世代代追忆的人物”（vir saeculorum memoria dignus）；按照达苏米乌斯（Dasumius）的遗嘱，他和塔西佗与小普利尼显然都是遗产承受人。



[50]
 图司库斯是尼禄的乳母的儿子。



[51]
 玛尔库斯·克路维乌斯·路福斯在卡里古拉当政时担任过补缺执政官并曾参加过对他的谋杀（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1章）；他曾伴随尼禄到希腊去，继伽里奥（Gallio）担任他的传令官（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14章）；在伽尔巴当政时期，他是塔尔拉科·西班牙（Hispania Tarraconensis）的副帅，后来又是一个著名的维提里乌斯派。蒙森和尼森（Nissen）的意见相反，他认为克路维乌斯是塔西佗写作《历史》时的主要依据。



[52]
 塞内加说巴尔比洛斯是一个杰出的、博学的人物。



[53]
 但这个人后来（公元67年）还是被尼禄作为职业上的对手处死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54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18章）。他和佛拉维乌斯时期那更加著名的帕利斯只是同名，并无任何关系。帕利斯是当时优伶的常用名字。



[54]
 参见本卷第47章注。



[55]
 从本章最后一句话可以看到，他专门去查阅旧账，看哪些财产是应当被国库没收但是逃避了的，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忌恨。



[56]
 他是骑士，所以他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皇帝的私人法庭受审。



[57]
 此处原文模糊不清；从内容来看，讨论是在宫廷的私人会议上进行的。



[58]
 这里是意大利最令人开怀的地方，也是犯了过错的人所最喜欢去的地方。



[59]
 罗马人民分为三十五个特里布斯（tribus），农村三十一个，城市四个。城市的特里布斯包括无产者（capite censi），还有全体罗马细民（这些人地位较低，因此被释奴隶可以参加他们的特里布斯）。这时他们只不过是分配救济粮的对象而已。



[60]
 这里指侍从、书记之类的人。至于仆从（ministeria），如传令人（accensi），公差（ealatores），则不属于这一范畴。



[61]
 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4页。



[62]
 不是守卫城市的部队；这里指巡夜和防火的部队（vigiles）：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



[63]
 正式和彻底的解放奴隶的办法是（1）“杖式解放”（vindicta），名称的起源是解放时要举行这样的仪式：主人把杖放在奴隶的头上；（2）使监察官将奴隶的名字列入公民的名单（censu）；（3）通过正式的遗嘱（testamento）。非正式的和不彻底的解放奴隶的办法是：（1）在证人的面前（inter amicos）作口头的声明；（2）签署一项文书（perepistulam）；（3）请奴隶和他的主人共餐（convivio）。更详细的说明可参见有关的罗马法专著，这类的书颇多，此处不详细列举。



[64]
 帕利斯在被解放时曾向多米提娅支付了一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赎金，但后来却以他生来便是自由人为理由而要求收回这笔钱；而且，由于他有皇帝作为后援，不可能对这一要求作出其他的裁决。



[65]
 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说得不够清楚。



[66]
 受到高级长官的召唤而不到场的公民，受到正式的召请而不出席会议的元老，他们的动产必须受到扣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pignus capere。这笔保证金用来保证对当事人所判处的罚款，如果他提不出合法的理由说明自己的缺席的话。



[67]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9章注。在兄弟们中间，这里指的是哪个人已无法确定。



[68]
 指元老院的国库。它在共和国时期由财务官负责；奥古斯都当政初期由国库官负责；从公元前23年到公元44年则由行政长官负责。克劳狄乌斯又恢复了财务官的这项职权，到现在（公元56年）则永久为国库官所代替。



[69]
 财务官以前任期为一年，现在改为三年，任职期满后可立即担任行政长官，而中间无须再经过保民官或营造官的职位。



[70]
 阿凯亚的长官。



[71]
 这是一座在不到一年当中修建起来的木造结构建筑物。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开头部分。



[72]
 这里似指老普利尼，因为他对于剧场的横梁很感兴趣。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16卷，第40章。



[73]
 参见本书第3卷，第3章注。



[74]
 这种税是五十年前奥古斯都规定的，税收即用来支付他的巡夜和防火的部队（vigiles）的开销（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这种“取消”完全是形式的，只是这笔税金今后向外国奴隶贩子征收，而不再向罗马购买奴隶的人征收而已。



[75]
 她大概是奥维狄乌斯的朋友彭波尼乌斯·格莱奇努斯的女儿和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的侄女（参见本书第2卷，第32、41、66章；第6卷，第27章）。



[76]
 这是公元47年的事情，因此应在已经遗失的第11卷的开头部分。



[77]
 里普西乌斯（Lipsius）认为这是指基督教。从他那时起，在墓窖中又发现了彭波尼乌斯·巴苏斯兄弟和一个彭波尼乌斯·格莱奇努斯的墓铭。这一审讯的时期和《罗马书》的日期差不多。



[78]
 她的宗教信仰，正像后来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使得她的行为被控为不道德，为此她在由她丈夫主持的家庭会议（参见本书第2卷，第50章）上受到审讯，并被宣告无罪。



[79]
 参见本书第3卷，第29章；第6卷，第27章；关于她和彭波尼乌斯家族的关系，参见本书第2卷，第43章。美撒里娜谋害她的动机不详；美撒里娜的代理人是苏伊里乌斯（参见本卷第43章）。



[80]
 参见本卷第1章。



[81]
 参见第11卷，第6章注。



[82]
 提贝里乌斯·克洛狄乌斯·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曾两次担任执政官（补缺）并担任亚细亚总督（公元70—73年）；他是当时最出名的和用语刻毒的演说家之一。关于他的卑微出身和巨大影响，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8章；关于他对特拉塞亚的控诉，参见本书第16卷，第22章以次；关于他同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的斗争，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6章以次，第43章；《对话录》，第5章；关于他之被牵连入凯奇纳，阿里耶努斯的阴谋和他的自杀，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6章。



[83]
 这是公元前74—前63年第三次米特利达特斯战争时的事情。



[84]
 在本卷第6至9章所叙述的东方事件结束于公元55年，也就是科尔布罗到达小亚细亚之后不久的时候。这里在公元58年这一年项下又接着前面叙述下去，一直讲到阿尔塔克撒塔的陷落（第41章）。随后在公元60年这一年项下，在本书第14卷的第23章以次——整个记述应当连续地读下来——记载了提格拉诺凯尔塔的攻克和其他事件（这些事件的高峰则是提格拉尼斯被引入他的王国和科尔布罗及其军团的撤退）。但这里明显地发生了一个问题：公元59年的事情是在什么地方记述的？是第13卷的第36章以次，是第14卷的第23章以次，还是前者一部分后者一部分？依照上面的回答，可能有三个纪年的方法：科尔布罗的准备措施（第13卷，第35章：“但是科尔布罗的主要困难……全部辅助骑兵部队和步兵部队。”）：（1）蒙森认为是公元55—58年的事情；（2）福尔诺认为是公元55—57年的事情；（3）埃里和亨德逊认为是公元55—57年的事情。亚美尼亚的初冬（第13卷，第35章：“全军一直是过着……要少一些。”）：（1）公元58—59年；（2）公元57—58年；（3）公元57—58年。攻克阿尔塔克撒塔的战役：（1）公元59年；（2）公元58年；（3）公元58年和公元59年的初夏。进攻和攻克提格拉诺凯尔塔：（1）公元60年；（2）公元59年；（3）公元59年夏末。其他战役，提格拉尼斯的到达，科尔布罗的撤退：（1）（2）（3）公元60年。以上三种编年一定有一种是对的：但我们看到三种说法又都有严重的缺陷。无论如何，塔西佗虽利用了科尔布罗自己的回忆录，但他的叙述还是漏洞很多的。



[85]
 在这之前，本章一直在叙述着公元55—57/8年（或58/9年？）间的准备工作。但这里中间没有交代一句，讨伐的军队现在已经在亚美尼亚北部安营扎寨了。营地可能是在埃尔吉路姆（Erzerum）高原上，而以特列比松（Trebizond）为其基地（参见本卷第39章开头处），这支军队准备在短促的作战季节（6月到9月）开始时行动。



[86]
 古时的一种惩罚方式，被惩罚的人有时甚至没有帐篷，并且不能修筑壕沟或壁垒保护自己。参见波利比乌斯，第6卷，第38章。



[87]
 关于孔玛盖尼的安提奥库斯，参见本卷第7章注。关于亚美尼亚各省，参见本书第11卷，第9章注。关于帕拉司玛尼斯和拉达米司图斯，参见本书第6卷，第32章；第11卷，第8章；第12卷，第44章；第13卷，第6章。



[88]
 居住在亚美尼亚西北部，在本都的边界正南。希罗多德的《历史》（第3卷，第94章）把这些人和提巴列诺伊人相提并论（参见1959年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404页），这也可能就是《以西结书》第27章第13节中所提到的 Tubal和 Meshech（官话本译为土巴人和米设人）。

按里特尔（Ritter）本，这一词是 Insochi（音索奇人）。



[89]
 如果阿尔塔克撒塔和提格拉诺凯尔塔都是在公元59年被攻占的，那么我们只能假定第一次的战役便在这里结束，而原文的discedit和sed之间（即本章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不仅仅有一个句点，这中间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冬天。因此在本书第14卷，第23—26章的某个地方也必须有类似的间隔。



[90]
 亨德逊认为此地就是今天的伊格狄尔（Igdir）；但它在阿拉克西斯河以南，阿尔塔克撒塔以西，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91]
 参见本书第1卷，第20章注。



[92]
 参见本卷第9章。



[93]
 libritores和funditores这两种投射器的详细区别我们已不清楚了。



[94]
 指执行特殊任务的分遣队（vexilla），军团的主要部分仍在叙利亚。



[95]
 如果阿尔塔克撒塔是在公元59年夏初陷落的，那么这句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科尔布罗进城后立刻便把它摧毁了。随后（参见本书第14卷，第23章），他便冒着酷暑斜着穿过了亚美尼亚，并在秋天到达提格拉诺凯尔塔。但是，如果它是在公元58年或公元59年的夏末陷落的，科尔布罗显然不曾把城烧掉，以便在废墟中过冬；而富尔诺和蒙森唯有不按照这里的字面来作解释，而将“阿尔塔克撒塔城本身被点了火”（Artaxatis ignis inmissus）归之于公元59年或60年作战季节的开始之时了。



[96]
 埃里（Egli）试图把这里所说的“奇迹”说成是公元59年的一次日蚀（并非日全蚀）（参见本书第14卷，第12章），因为普利尼在《自然史》第2卷，第70章中说：“统帅科尔布罗告诉我们说，十一和十二时之间他在亚美尼亚看到日蚀。”不过这个说法由于两种情况而不能成立：首先，不管这里描述的是什么，但它不会是日食的现象；其次，日蚀发生的日期是4月30日，这时罗马军团几乎还不可能离开埃尔吉路姆，更完全不可能到达阿尔塔克撒塔。



[97]
 胜利的军队向他欢呼。



[98]
 参见本书第12卷，第11章注。



[99]
 “继而”一词（deinde）充分说明福尔诺的编年是正确的。他和尼佩尔第都认为，公元58年苏伊里乌斯之受到弹劾，肯定是在元老院进行有关阿尔塔克撒塔被攻陷一事的庆祝问题的讨论之后。



[100]
 科尔布罗的异亲兄弟（参见本书第4卷，第31章注）。



[101]
 参见本书第11卷，第5—7章。



[102]
 公元前204年保民官秦奇乌斯提出的一项法律，规定不许辩护人收费。



[103]
 这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第一年的事情。塞内加的罪名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女儿优利娅通奸（参见本书第12卷，第8章注；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8章）。



[104]
 指苏伊里乌斯。因为是间接叙述的口气，所以用第三人称。



[105]
 除苏伊里乌斯之外，别的人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塞内加对此的回答是写了一篇《论富裕生活》（De vita beata）（参见该作品的第17章以次，第22章以次）。



[106]
 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章）的说法，他由于索还了四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债款而加速促成了公元61年不列颠起义的爆发。



[107]
 参见本书第6卷，第18章。他是卡里古拉被暗杀当时的执政官，他由于劝元老院恢复本身的自由而几乎被近卫军杀死（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19卷，第4章，第5节）。可能这种共和情绪的表现被苏伊里乌斯利用来对他提出控诉，从而迫使他参加了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失败的叛乱。



[108]
 参见本卷第32章。



[109]
 关于老波培娅和亚细亚提库斯，参见本书第11卷，第1章。



[110]
 撒图尔尼努斯和路普斯的名字曾在塞内加的著作中（Apocol，第13章）提到克劳狄乌斯的友人和他手下的牺牲者时列举出来，但详情不知。



[111]
 关于罗马骑士，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9章。



[112]
 即玛尔库斯·苏伊里乌斯·尼儒里努斯。



[113]
 马略卡岛和梅诺卡岛，现属西班牙。



[114]
 关于此案，塔西佗的《历史》，第4卷，第44章也提到一些。人们对于这一案件的兴趣可以从这样一件事实看出来，即路卡努斯曾为原告和被告双方各写了一篇示范的辩护词。



[115]
 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注；第6卷以次。



[116]
 前任近卫军长官。



[117]
 后来当了皇帝；参见本卷第12章。



[118]
 此事有两种流行的说法：根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狄奥·卡西乌斯以及塔西佗本人在《历史》，第1卷，第13章的说法，他早已同波培娅计谋好了，同奥托的名义上的结婚不过是掩盖尼禄与她私通而已。事情的结局从当时的一句打油诗可以看出来：“你想知道为什么奥托被光荣地放逐吗？因为他想和自己的妻子同睡。”（苏埃托尼乌斯：《奥托传》，第3章）



[119]
 指公元58—68年的内战，内战时奥托首先归附了伽尔巴。



[120]
 法乌司图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费里克斯是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尼娅的丈夫（参见本书第12卷，第2章；还可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第14卷，第57章）。



[121]
 在罗马以北二英里佛拉米尼亚大道上。



[122]
 今天的马赛。



[123]
 今天的波佐利（Pozzuoli）。



[124]
 意大利本土和西方的市议会通常是由一百人组成，他们必须是当地有相当财产的公民。



[125]
 司克里波尼乌斯·路福斯和司克里波尼乌斯·普洛库路斯。他们的死亡（公元67年）是尼禄当政晚期轰动一时的丑闻之一（参见狄奥·卡里乌斯，第63卷，第17章；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41章）。



[126]
 尼禄当政时期主要的斯多噶派殉道者，与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后来在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期殉道一样。他是帕都亚（Padua）人，娶了凯奇纳·帕伊图斯和阿里娅这一对著名夫妇的女儿，并且在十年间都是他的妻子的亲戚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谈论哲学的朋友。他晚年的主要事迹都见于本书以后各卷。



[127]
 罗马骑士的包税团体（后面的vectigalium societates；还有本书第4卷，第6章的 societates equitum Romanorum）；它的任务是包收间接税，特别是关税和港口税（portoria）。直接税（tributa）则是由政府官吏征收的。



[128]
 公元前167年以来，由于意大利本土免除了直接税，对于人类的这项“礼物”的一个后果就是把整个帝国的财政负担转嫁于各个行省。但另一方面，在罗马世界内部则存在着自由贸易。对一切出口和进口货品按照价格（ad valorem）所征收的、数量不同的portoria，不仅仅在帝国的边界征收，而且在每一行省的边界或由诸行省构成的财政区的边界也同样征收，此外还设立许多地方的关卡，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129]
 内容不详，可能是一种非法的捐税。



[130]
 时当公元55年，这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保里努斯——可能是塞内加的岳父——任下日耳曼的统帅；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任上日耳曼的统帅。



[131]
 在高卢那的一面，它显然是在三角洲地带顶点的地方。这大堤后来被奇维里斯摧毁（参见塔西佗：《历史》，第5卷，第19章）。



[132]
 今天的索恩河（Sane）。



[133]
 指北海。



[134]
 指地中海西部和北海。



[135]
 这是高卢的最大行省；在索恩河和塞纳河以东。



[136]
 参见本书第11卷，第19章。



[137]
 这些湖后来在8到13世纪之间，同沮伊德湖汇合为一了。



[138]
 即罗马剧场中前排的贵宾席。



[139]
 住在埃姆斯河以东，小卡乌奇人以南。



[140]
 阿尔米尼乌斯的起义曾在公元9年使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麾下的三个罗马军团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中遭到覆灭的命运。



[141]
 据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普列哥昂（Phlegon）的一段记载，他在公元56年接替了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



[142]
 赫尔孟都利人的居住区是图林根（Thuringia）和佛兰科尼亚（Franconia），卡提伊人的居住区是黑森—拿骚（Hesse-Nassau）地区，从这一点来看这里所指的很可能是韦拉河。这条河目前还是图林根和黑森的边界，并且离撒尔宗根（Salzungen）的盐泉很近。也有人认为这条河是佛兰科尼亚的萨勒河（Saale）。不过两条河中的任何一条本身都不是盐泉。



[143]
 如果这种说法可以相信的话，实际上还是一种蒸发过程。普利尼也作过类似的叙述。



[144]
 即提乌神（Tiu）和沃登神（Woden）。原始部落常常向神许愿杀死全部敌人，例如我们最熟悉的是希伯来的对敌视古犹太神权的人与物的诅咒，即hêrem，也就是对耶利哥（Jericho）的诅咒（参见《约书亚记》，第6章，第17节以次）以及对亚玛力人（Amalek）的诅咒（参见《撒母耳记》，第15章，第3节以次）。高卢人的类似情况被恺撒记述在他的《高卢战记》里（第6卷，第17章）。



[145]
 今天的科伦。



[146]
 从当地的地质情况来看这不可能是火山。这里似是对于大片野火的一种夸张的叙述。



[147]
 在公元50年。参见本书第12卷，第27章。



[148]
 传说中罗马人的始祖罗木路斯和列穆斯吮吸母狼的奶就是在这株无花果树下面。它是自然地——augurante Atto Navio——从帕拉提努斯山山脚下的卢佩卡尔洞穴（Lupercal）迁移到元老院对面的民会会场上来的（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15卷，第18章）。



第十四卷



（1）在盖乌斯·维普斯塔努斯 
 

注



 和盖乌斯·丰提乌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决定不再将蓄谋已久的罪恶计划拖延下去。因为长时期的统治助长了他的胆量，而且他对波培娅的情欲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烈地燃烧起来。她看到，只要阿格里披娜活着，她自己就没有办法和尼禄结婚，就没有办法使尼禄和屋大维娅离婚，因此她就常常责怪甚至嘲笑皇帝，说他是“唯他人之命是听的被保护人。”她说他不仅说不上是帝国的主人，甚至对他自己的事情都不能做主。他和她之间的婚事有什么理由再拖延下去呢？是什么还不能使他满意呢？是不是她的相貌长得不美，是不是她的祖先没有足够的凯旋的荣誉， 
 

注



 还是因为怀疑她不能生孩子， 
 

注



 因为她的爱情还不够真诚？

“不是的，害怕的是，一旦她成了他的妻子，她就一定会把元老院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正的待遇，把全国人民对他母亲的横傲和贪欲所感到的愤怒揭发出来。如果阿格里披娜竟能容许一个仇视她的儿子的人做她的儿媳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她波培娅送回到她原来的丈夫奥托那里去：她愿意到天涯海角， 
 

注



 她在那里至多只能听到皇帝的丑行，而不致亲眼看到这种丑行，并且被卷到他所遭到的危险里面去。”通过眼泪和媚术而步步进迫的诸如此类的攻势不曾遇到任何反击：所有的人都渴望阿格里披娜的势力能被打垮，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儿子的憎恨会发展到杀死自己亲生母亲的地步。

（2）克路维乌斯说，阿格里披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竟干出这样的事情：每当正午，尼禄酒酣耳热的时候， 
 

注



 她竟有好几次打扮得十分妖媚，到已经微醉的儿子这里来，准备进行近亲相奸的勾当。宫廷里的近侍早已看到了预示未来罪行的那些色情的接吻和轻佻的行动。这时塞内加想利用一个女人来抵制另一个女人的迷惑，于是把被释女奴隶阿克提召了进来。阿克提对自己的危险处境和尼禄的丑行十分害怕。她按照指示提醒尼禄，乱伦的事情已经尽人皆知，因为他母亲以此自鸣得意；她又对尼禄说，士兵们是不会服从一个渎神的皇帝的统治的。但是按照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的说法，想通奸的不是阿格里披娜，而是尼禄，不过又是这个机灵的被释女奴隶破坏了他们的勾当。另一些说法和克路维乌斯的说法相同，传统的说法也和这一说法相近。也许这一罪行实际上是阿格里披娜自己想出来的，也许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比较有可能会发生这样新奇的淫乱勾当；要知道，当她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她便为了贪权而投入玛尔库斯·列庇都斯 
 

注



 的怀抱；而为了同样的目的，她又失身于帕拉斯的淫欲之下；此外又由于跟自己的叔父结婚，这就简直不知人间羞耻为何物了。 
 

注





（3）因此尼禄便回避和他的母亲在私下里会见了。当她到她在图司库路姆和安提乌姆的那些庭园或别墅去的时候，他就赞美她到那里去休养的意图。但是最后尼禄终于看到，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她始终是个极大的祸害，于是他就下了杀死她的决心，而盘算的只是用毒药、用刃器，还是用其他办法下毒手的问题。最初选择放毒药的办法。不过，如果在皇帝的饭桌上放毒药的话，她的死亡就不能被认成是偶然的，因为不列塔尼库斯的事件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前例。而且要想收买阿格里披娜的仆人也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她这样一个已习惯于犯罪的女人，对于陷害她的阴谋有很高的警惕性。此外由于在事先用了解毒药，她自己是有办法来加强自己的体力，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的。用刃器杀害的办法也很不妥当：这种血腥的手段是绝对隐瞒不住的。而且尼禄还担心被挑选出来干这件血腥罪行的人会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阿尼凯图斯的被释奴隶前来献策了。阿尼凯图斯曾在米塞努姆统率过海军， 
 

注



 又是尼禄少年时代的教师。这个人十分憎恨阿格里披娜，当然，阿格里披娜对他也是如此。他的意见是造这样一只船，当这只船驶行到大海上去的时候，它的一部分可以由于事先的安排而脱落下去，这样就会把阿格里披娜完全出其不意地沉到大海里去。任何地方都不如大海那样容易发生事故。如果这个女人在海上的难船事件中丧命的话，谁还能强词夺理到把风浪的过失看成是一种谋杀呢？不用说，皇帝是可以为死者修建神殿，祭坛或作出其他孝心的表示的。

（4）这个主意立刻就被采纳了：时机对执行这样一个计划也十分有利，因为尼禄惯常要在拜阿伊 
 

注



 庆祝米涅尔瓦节 
 

注



 。于是他便引诱他的母亲到那里去，他不时表示，在老人家发火的时候，他必须忍耐，而且他必须对她采取宽容的态度。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要放出一种和解的空气，而作为一个很容易相信顺心事的妇女，阿格里披娜是可能相信这种说法的。阿格里披娜按时来了。她是从安提乌姆来的。尼禄一直到海岸的地方来迎接她，拉她的手，拥抱她，并且陪着她到包利去， 
 

注



 包利是面临着一个小海湾的一座别墅的名称，这个小海湾位于米塞努姆岬和拜阿伊湖之间。 
 

注



 在这里停泊的船只里有一只比别的船只装饰得更加漂亮，看来这正是儿子对母亲的一份特别的孝心，因为她平时乘坐的是一只上面有一批水手的三层桨的船。此外还给她安排了一次晚宴，这样一来，黑夜就可以用来掩盖这一罪恶的勾当了。可以确定的是，有人把这件事在暗中告诉了她，不过得悉这一阴谋的阿格里披娜不知道是相信还是不相信这话为好，但是她还是乘着肩舆到拜阿伊去了。 
 

注



 在那里，儿子的殷勤而又热情的欢迎以及使她坐在自己上首的举动，减轻了她的恐惧心理。最后他们竟然自由自在地谈了起来：尼禄一会儿跟她像小孩子那样地亲昵，一会儿又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要讲出什么重要的知心话似的。尼禄这样把宴会拖了很久之后，才陪着她离开，这时他更紧地拥抱了她，并且吻她的眼睛； 
 

注



 他这样做的目的或者是想把这出戏做到底，或者因为对这位行将丧命的母亲所看的最后一眼，甚至使这个残忍成性的人也不得不犹豫起来了。

（5）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与平静无波的大海，看来正是上天安排来为罪行作证的。这只船还没有驶行得很远； 
 

注



 阿格里披娜家里的两个仆从侍候着她。克列培莱乌斯·伽路斯 
 

注



 站在离舵柄不远的地方，阿凯罗尼娅 
 

注



 倚偎在横卧着的皇太后的脚下，十分高兴地叙说着儿子的悔悟和母亲重新得到儿子的敬重。突然间发出了信号。上面放置了很重的铅块的天盖陷了下来，克列培莱乌斯立刻被砸死。阿格里披娜和阿凯罗尼娅则由于床两侧的挡板有一定的高度，又正好是相当结实，因此没有被砸坏， 
 

注



 这才得到了活命。原来安排的船的破裂也没有发生，因为这时已经一片混乱，甚至那些参与这次阴谋的人也由于多数不知内情的人们的阻挠而无法动手了。于是船上的水手决定把全部重量压到一面去以便把船弄翻。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紧急决定，他们甚至都未能及时地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由于另一些人把重量加到相反的一面去，这就使那些谋害的对象得以在不会受到什么伤亡的情况下掉到海里去。但是阿凯罗尼娅这时偏偏鲁莽地大喊大叫着把自己说成是阿格里披娜，并要求人们前来救助皇帝的母亲，因而她就被竿子、船桨以及随手拿到的什么海上的用具打死了。 
 

注



 一语不发因而也就未为大家所发觉的阿格里披娜只是在肩头受了一处伤；她在水里泅着，后来遇到了几只渔船，这样她便来到了路克利努斯湖 
 

注



 ，从那里返回了自己的别墅。 
 

注





（6）她在那里把经过仔细地回忆了一番。她仔细地回忆了那封显然是不怀好意的邀请信，她的儿子对她异乎寻常的尊重，此外还有这样的事实：为什么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一只船既未遇到暴风又未触礁，却像陆地上的人工建筑物那样从上面塌陷了呢。她又回想了阿凯罗尼娅丧命的情况，同时望了望她自己所受的伤，于是她意识到，对付这种阴谋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去揭穿它。于是她把一个名叫阿盖尔穆斯的被释奴隶召来，要他带信给她的儿子说，由于上天的护佑和她自己的幸运，她竟然安全地避过了一场意外的灾难。尽管他对于母亲遭到的危险会感到震惊，但她求他不要急着来看她，因为目前她需要休息。这时，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为自己的伤口涂药并进行热敷。她下令寻找阿凯罗尼娅的遗嘱，并把她的财产封存起来，只有这一个行动她不是做作的。 
 

注





（7）正当尼禄在这里等候使者前来报告阴谋进行情况的时候，消息传来，他的母亲并没有死，只是受了轻伤；她遇到了很大的危险，但是却弄清楚了是谁在谋害她。吓得半死的尼禄坚决认为，渴望复仇的阿格里披娜随时都可能来到这里。她可能把她的奴隶武装起来，可能煽动军队，也可能到元老院或人民那里去控诉他在船上布置的谋杀和使她负伤与杀害她的朋友的罪行。但不拘她是怎样做法，他这一方面的对策是什么呢？塞内加和布路斯也许有办法！于是他立刻派人去把塞内加和布路斯召来——这是要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还是他们事先已参与了这一阴谋，就不清楚了。

但是两人沉默了良久。这或是他们不愿作无益的劝告，或是他们认为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尼禄必须先下手弄死阿格里披娜，否则他自己也活不成。过了一会儿，塞内加才敢于先望望布路斯，问他是不是要给军队下令把她处死。布路斯回答说，近卫军是对恺撒全家效忠，并且是十分怀念日耳曼尼库斯的，因此他们必定不愿对他的女儿下这样的毒手。看来阿尼凯图斯必须实践他的诺言了。于是，阿尼凯图斯毫不迟疑地请求把执行罪恶计划的任务全部交给他。尼禄知道了阿尼凯图斯的这个表示以后就叫道，从今天起他才真正得到帝国的统治大权，而这样一份丰厚的礼物却是一名被释奴隶送给他的！阿尼凯图斯必须带领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侍从火速前往！

当尼禄本人听说阿盖尔穆斯 
 

注



 带着阿格里披娜的信息前来的时候，他就先发制人地布置下了一个会构成大逆罪的圈套。当阿盖尔穆斯向他传话时，他把一把匕首抛到他的脚下，然后便下令把他作为一名现行的谋杀犯逮捕起来；他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捏造事实，硬说她的母亲要来谋杀他，但由于被发觉，她才不得不在羞愧中自尽的。

（8）在这个时候，阿格里披娜遇险的事情外面的人全都知道了，但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桩意外的事情。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便都跑到海岸地带这里来。一些人聚集在海边的堤岸上， 
 

注



 另一些人聚集在附近的渔船上，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浅滩上一直涉水到没腰深度的地方，一些人则站在那里张开双臂。号泣和许愿的声音，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含混的回答的声音，响遍了整个海岸。大批的人拿着火把拥到这里来，当他们知道阿格里披娜平安无事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表示庆贺。

但这时一支森严可畏的武装部队来到这里，把在场的人们强行驱散了。阿尼凯图斯在她的别墅四周布置了一圈哨兵之后就闯了进去，把他遇到的每一名奴隶都捉了起来，最后他来到了她的寝室门口。有一些仆从正站在这里；其余的人在军队冲进来时都吓跑了。屋里灯光很暗，只有一个女仆陪伴着阿格里披娜。阿格里披娜的心情一刻比一刻都更加紧张不安。不但她的儿子那里没有人来，甚至阿盖尔穆斯也没有回来。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而现在的情况却只是一片孤寂，跟着是突然发出的喧嚣，一切都预示着无可挽回的最险恶的命运。过了一会儿，她的侍女也站起来要离开她。她说，你也要离开我！就在这时，她一回身看见了阿尼凯图斯，同他在一起的有三层桨船只的船长赫丘列乌斯和海军百人团长奥巴里图斯。“如果他是前来看望病人的，那么他可以带信给皇帝，说她比先前好一些了。如果他是来谋杀她的，她知道这种事情和她的儿子毫不相干，要知道，他是绝不会下令杀死自己母亲的。”刽子手们把她的床围了起来。船长先用木棍打她的脑袋，然后是百人团长也要抽出刀来刺她。这时她指着自己的腹部叫道：“刺呀，刺这里呀。”百人团长一刀一刀地刺下去，终于把她杀死了。

（9）当时的历史家对于上述事件的记述都是一致的。有人说尼禄看到他母亲的尸体时，曾称赞她的体形之美，但也有人否认这个说法。 
 

注



 当天夜里，她就在一个用晚餐的卧榻 
 

注



 上十分潦草地被火化了。在尼禄的全部统治时期，她的葬地上面既没有添土，也没有特别用什么标志圈起来。后来，她过去的仆人才给她弄到一块简陋的墓地，墓地就位于通往米塞努姆的道路的近旁，离开独裁官恺撒的那座别墅不远；别墅在高耸的山峦之上，俯临下面的海湾。

正当阿格里披娜被火化的时候，她的一名被释奴隶莫涅斯特用刀自戕了。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女主人的爱戴，还是由于害怕自己也被陷害，这一点就不清楚了。阿格里披娜这样的结局，她自己在多年以前便知道了，但是并未放在心上。原来过去她曾要占星术士给尼禄算命，占星术士们回答说，他可以做皇帝，但是会杀死他的母亲。 
 

注



 阿格里披娜说：“只要是能做皇帝，杀就杀吧。”

（10）但尼禄只有在干下了这一罪行之后才认识到罪行的严重。那天晚上的其余时间中，他时而呆呆坐着，一句话也不讲，时而像发了疯似的吓得从床上跳起来，等候着天明——他相信天明将是他的末日。但是当百人团长和将领们由于布路斯的建议而到尼禄这里来握住他的手，祝贺他逃出了他母亲想出其不意地杀掉他的罪恶企图的时候，这种谄媚的行动的确又促使尼禄开始有了希望。尼禄的朋友们也到各个神殿去。这个前例一经树立起来，附近康帕尼亚的各个城市便也用奉献牺牲和派遣代表团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欢乐情绪。

尼禄这一方面却装模作样地表现出悲痛的样子，好像对于他自己竟还活在世上这种情况感到遗憾，而对于母亲的去世又深为痛心似的。但是由于河山的面貌不能像人的面孔改变得那样方便，并且由于他的视线总是避不开海洋和海岸的阴郁景色——此外还有人说他可以听到周边山中的喇叭声 
 

注



 和他母亲的墓地那里的哭声，因此他离开罗马到那不勒斯，并且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阿格里披娜的一位知心的被释奴隶阿盖尔穆斯向他阴谋行刺时被发觉，而他的女主人在事发后认识到自己的主使罪行的严重，所以就畏罪自杀了。

（11）他又从先前的事例中给阿格里披娜找出了一大串罪名加到她身上。他说，“她想同他分享帝国的统治大权， 
 

注



 要近卫军士兵向一个女人宣誓效忠，并想使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也蒙受同样的耻辱。当她的这种野心遭到挫折的时候，她就蓄意同士兵、同元老院、同罗马人民作对，反对把慷慨的赠赐送给他们，还阴谋陷害重要的罗马公民。正是他尼禄费了极大的力量，才使得她不曾挤到元老院里面来接待外国使节！”他还间接地指责了克劳狄乌斯的统治时期，把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丑事的罪过都推到他母亲身上，并且把他母亲的死亡说成是国家之福。甚至船上的事件也提到了：然而哪里会有这样一个傻瓜竟然会相信这只是偶然的事件，或竟然会相信一个遭到难船事件的女人会派出孤零零的一个人拿着凶器穿过近卫军和海军的重重防线来到皇帝跟前？因此舆论谴责的对象就不再是尼禄（因为他的残暴行为已达到无从谴责起的程度），而是塞内加，因为他给尼禄起草的这种辩护词，正是对自己的罪行的招供。

（12）但是，显贵人物争先恐后地进行阿谀献媚，命令接二连三地公布出来了：在一切适当的神殿都要举行感恩祭；规定在阿格里披娜的阴谋被发觉的那一天，即米涅尔瓦节，每年都要举行赛会；给女神立一座金像，在它旁边再立皇帝的一座像，这两座像都要安置在元老院里； 阿格里披娜的生日 
 

注



 被列为凶煞日。特拉塞亚·帕伊图斯过去对于那些讨好的建议或是采取沉默态度，或是敷敷衍衍地表示同意； 但是这一次他却走出了元老院。这种做法虽然给他自己造成了危险，却未能使其余的元老得到独立思考的机会。

这时出现了不少并不灵验的朕兆：一个女人生了一条毒蛇；另一个女人在她丈夫的怀抱里被雷击死；太阳又一次突然被遮住了；首都的十四个市区都遭到了雷击。不过这些朕兆看来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并不代表诸神的意旨，因为尼禄在这之后又统治了多年，又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

不过，为了加深人们对阿格里披娜的憎恶情绪，以及为了显示一下他那在铲除了阿格里披娜之后比以前要宽厚一些的作风，他把两名显要的妇女优尼娅 
 

注



 和卡尔普尔尼娅 
 

注



 ，以及前任行政长官瓦列里乌斯·卡皮托和李奇尼乌斯·伽波路斯 
 

注



 都召回了罗马；他们都是先前被阿格里披娜放逐出去的。他甚至批准把洛里娅·宝琳娜的骨灰运回罗马，并为她修建一座坟墓。不久之前被他放逐的伊图里乌斯和卡尔维西乌斯 
 

注



 现在也被他赦免了。至于西拉娜 
 

注



 ，她已在塔伦特寿终正寝；原来她是从她的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因为那时阿格里披娜（西拉娜正是由于得罪了阿格里披娜才垮台的）的复仇心情已经不是那样坚决，或者说不是那样严厉了。

（13）然而尼禄却还流连在康帕尼亚的各个城市，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怎样进入罗马。元老院会不会服从他？民众会不会热情地欢迎他？尽管尼禄心里有一些害怕，但是所有的恶棍——世界上任何一个宫廷都没有这样多的恶棍！——都在鼓励他，说什么人们普遍憎恶阿格里披娜的名字，而且她的死亡已使他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应当十分坦然地回到城里，去体验一下人们对他是多么尊敬。他们还要求让他们在尼禄之前先动身。他们在那里确实看到一片欢腾的情景，比他们先前所希望的还更热烈：各个特里布斯的人都夹道迎接他。元老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大批妇女和儿童按照他们的性别和年龄排列起来。在他走过的道路上，人们搭起了一排排的座位，就好像是观看凯旋式一样。征服了一个奴性十足的民族的胜利者尼禄于是满怀着自豪的心情到朱庇特神殿去，在那里向神感恩还愿。在这之后，他就肆无忌惮干起各种各样的坏事来了。到现在为止，他对于母亲的一点尊敬，尽管几乎未能约束住他干坏事，至少推迟了他的行动。

（14）尼禄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这就是驾着四匹马的马车参加比赛。另一个同样令人作呕的愿望就是在竖琴的伴奏下登台歌唱。他常常这样说，“马车比赛是过去国王的才艺，古代的统帅们也参加过这种比赛。这种比赛因诗人的称颂而十分有名，并且是为了敬神才举行的。至于歌唱，这在阿波罗看来是神圣的。不管是在希腊的城市还是在罗马的神殿，我们看到这位伟大的和有先见之明的神总是穿着歌手的服装站在那里。”

现在谁也不能劝阻他了。但塞内加和布路斯想对他的一种想法让步，而不让他在两种事情上都称心如意。于是在梵蒂冈谷地 
 

注



 圈出了一块场地，这样他就可以在不被人们看到的情况下表演他的驾车技术了。但不久之后，罗马人民便被邀请来参观，并且对尼禄大加赞扬起来。要知道，群众就是这样，他们渴望看到各种表演和比赛，而如果皇帝也有同样嗜好的话，那他们是会非常高兴的。但是这种可耻的公开露面并没有给尼禄带来像他身边的顾问们期望他会取得的那种满足，而是进一步刺激了他。由于他相信，如果他把别人也引上堕落的道路，这便会冲淡他本人的耻辱，所以他便使那些显要家族的子弟，也就是那些因贫穷而堕落的人也登上了舞台。 
 

注



 这些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看在这些人的祖先的面上，不把他们的名字列举出来。虽然他们的行动是可耻的，但是那给他们钱要他们干坏事，而不是要他们不干坏事的人也并非不可耻。他甚至用可以称为丰厚赏赐的东西去引诱那些知名的罗马骑士到斗兽场上表演。不过应当指出，从一个掌握了生杀大权的人物手里取得的赏赐，显而易见是带有强迫性质的。 
 

注





（15）不过尼禄总算还没有到舞台上去使自己丢脸的意思，但是他却发起了一个所谓“青年竞赛会” 
 

注



 ，而许多人就自愿参加了这个竞赛。出身、年龄和官阶都不能阻止人们去扮演希腊或拉丁戏剧中的一个角色，甚至在表演时做女人的身段和唱女人的腔调。就连显要的妇女也扮演下流的角色。在奥古斯都于海军湖 
 

注



 四周所营造的森林里，出现了许多幽会的地点和小酒店，而每种可以刺激淫欲的东西都是公开出售的。人们还赏赐金钱：正派的人是不得已才这样做，但那些花花公子这样做却是出于虚荣心。荒淫无耻的丑行层出不穷；罗马人的道德早就败坏了，然而从来还没有过像今天的恶棍们这样助长着人们的堕落。甚至在高尚人士之中，谁想保持清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大家争相作恶的环境里，那就更谈不到任何贞操、谦逊或哪怕是一点点的清白了。

最后皇帝本人也登上舞台了。他细心地试了试他的竖琴，并且向着他身旁的师傅们唱了几个定音的调子。一个近卫军中队的全体士兵和他们的百人团长与将领在场做观众；布路斯也在那里一面叹气，一面叫好。在这期间又第一次成立了一个罗马骑士的团体，称作奥古斯提亚尼会 
 

注



 ，参加这个团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其中有些人生来放荡，有些人则是为了通过这样的做法开拓向上爬的道路。他们日日夜夜地为皇帝的表演高声喝彩，把歌颂神明的那些形容词 
 

注



 都用来赞扬皇帝的外貌和声音。他们过着尊荣的生活，就仿佛他们给国家立下了很大功劳似的。

（16）皇帝还不仅仅是以演剧方面的才能而出名，他还特别喜爱诗歌，并在自己身边集合了一批会写些押韵的东西，然而还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的人物。吃过晚饭之后，这些人就和他坐到一处，把他们从家里带出来的诗句缀合到一起或是即兴吟诵，把尼禄本人胡诌出来的零碎诗句好歹全部凑成整篇的诗作。这种作诗的方法甚至从尼禄的诗作的一般特征也可以看出来； 
 

注



 要知道，这些诗既没有力量，又没有灵感，也没有统一的风格。他甚至还用一些时间来同哲学教师们相周旋，不过时间是在晚餐以后，他这样做在于听取他们在陈述不同观点时相互间的争论以达到消遣的目的。事实上也并不缺少这样一些面容装得阴沉而忧郁的圣人 
 

注



 在那里清谈，以便给皇帝开心解闷。

（17）大概就在同时，一件很小的事故引起了罗马的两个移民地努凯里亚 
 

注



 和庞培之间的严重纠纷。事故是在李维涅乌斯·列古路斯主办的一次剑斗比赛上发生的。关于列古路斯其人被逐出元老院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注



 在相互嘲弄的时候（这是外地城市中那些性情暴躁的公民的特征），他们对骂起来，继而就相互抛石块，最后更动起武器来了。庞培的居民占了上风，因为比赛是在庞培举行的。结果许多被打成残废的和负伤的努凯里亚人被抬到罗马来，许多人为孩子和父母的死亡痛哭。皇帝把这一案件交给元老院处理，元老院又交给执政官。当案件最后再交到元老院进行裁决的时候，元老院决定不许庞培市的公民在今后十年内再举行任何类似的集会，城内的非法团体均予解散。李维涅乌斯和其他煽动事端的人则给予放逐的处分。

（18）培狄乌斯·布莱苏斯 
 

注



 也被逐出了元老院：库列涅人 
 

注



 控告他玷污了埃司库拉皮乌斯的宝库，并且在征募军队的工作中有贪赃枉法和徇私的行为。库列涅人还控告了担任过行政长官并曾为克劳狄乌斯派来处理过去属于国王阿披昂 
 

注



 的产业的阿奇里乌斯·斯特拉波 
 

注



 。这些产业是阿披昂在他的遗嘱中同他的王国一道赠送给罗马人民的。但这些地产被邻近的土地所有者吞占了，这些土地所有者把他们那长久以来被默许的兼并行为看成是一种公正合法的权利。因此当他们在受到处理的过程中失去过去侵占的土地时，他们便对处理者心怀忌恨；元老院所能回答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克劳狄乌斯的指示如何，因此必须请示皇帝。尼禄虽然支持斯特拉波的决定，但另一方面却又写信给行省居民支持他们的要求，说他要批准把已经占领的土地还给他们。

（19）继而两个显要的人物多米提乌斯·阿菲尔 
 

注



 和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 
 

注



 逝世了。这两个人都作为显要的官吏和雄辩的演说家闻名于世。但是阿菲尔之得名是由于他在法庭上的辩护活动，塞尔维里乌斯之得名最初是由于在法庭上的长期活动，后来则是由于他的罗马历史著作，并且还由于他那风格崇高的生活，而这一点又因下述事实而显得尤其突出：他和他的对手才能虽然不相上下，但在品格方面却完全相反。

（20）在尼禄——这是他的第四任——和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罗马举行了一种希腊式的、每五年一次的舞台表演比赛。 
 

注



 和对于几乎所有的新措施一样，人们的意见各不相同。有些人说，甚至庞培在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剧场时都受到了他的长辈们的批评。 
 

注



 先前每有表演时，通常都是临时搭起一排排的座位，舞台也是临时搭起来的。再早的时候，人们都是站着看戏，因为人们担心剧场里的座位会诱使人们整天在那里留连忘返而无所事事。他们认为只要是由行政长官来主持， 
 

注



 只要是不强迫任何公民在这种事情上竞争，那么还是按照罗马的老样子举行表演为好。但是逐渐堕落下去的国家道德，却被这种外来的放荡作风彻底摧毁了。这种情况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事物，只要是堕落的或足以使人堕落的，都要在罗马出现；而且我们的青年人在外国趣味的影响下都要蜕化成为希腊式体育爱好者、懒汉和淫乱的人了。这种情况的产生要由皇帝和元老院负责。他们不仅仅对于堕落的行为不加惩罚，他们甚至迫使罗马贵族在发表演说或吟唱诗篇的借口之下在舞台上玷污自己。 
 

注



 这样一来，剩下来要做的那就只能是把全身的衣服都脱光，戴上手套到场子里去表演拳斗， 
 

注



 而不是去参加军队了！如果他们对于嗲声嗲气的音乐和靡靡之音很内行的话，难道能够伸张正气么，难道骑士等级出身的审判官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重大的法律职责么。甚至黑夜都被利用来干坏事，这样就没有半点做好事的余地了。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人群当中，每一个最卑鄙的浪荡哥儿都敢在黑夜里干出他在白天想干的坏事。

（21）这种可以尽情享乐的机会得到了大多数的人们的欢迎，他们还为这种事找到好听的借口，说什么“甚至我们的祖先在当时财力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反对举办这样的比赛来娱乐自己。这一点也正好说明我们为什么从埃特路里亚召来优伶， 
 

注



 从图里伊学会了赛马。 
 

注



 自从阿凯亚和亚细亚并入罗马以来， 
 

注



 比赛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了。尽管现在离开路奇乌斯·穆米乌斯——他是第一个把演剧介绍到罗马来的人——的凯旋 
 

注



 已有二百年之久，但是在这一期间，没有任何一个高贵的罗马人曾屈尊以演戏作为一种职业。而且进一步来说，建设一座永久性的剧场，较之每年花费巨额金钱搭盖临时剧场而在事后再把它拆掉，反而是一种节约办法。

而且，如果这笔费用由国家支付的话，那么不仅是高级长官自己可以不必再出钱， 
 

注



 同时还可以使民众不能再有借口向高级长官要求举行希腊式的比赛。演说家和诗人在比赛时取得的胜利可以刺激他们的才能。如果一位法官把高尚的艺术作为正当的赏心乐事，那么他内心又有什么可以感到不安的地方呢？在五年当中仅有的这几夜是为了给人们以欢乐，不是为了使人们放纵情欲，何况在这火光通明的夜里，人们又能偷偷地干什么坏事呢！”

应当承认，在这次比赛的举行期间，确实没有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丑事。民众间没有发生任何哪怕是轻微的、为捧角而相互争吵的情况。原来那些演员虽然被允许回到舞台上来，却禁止他们参加神圣的比赛。演说比赛的头奖没有发，但是皇帝本人却被宣布为优胜者。 
 

注



 比赛期间许多观众都穿希腊式的服装，但这种服装立刻就不再风行了。

（22）这时在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彗星。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天象预示皇位将有变动。因此人们就开始议论谁将继位，就仿佛尼禄已经被废黜了似的。大家谈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 
 

注



 身上。这个人的母亲出身优利乌斯家族。他本人的观点是属于老一辈人的；他举止严肃，私生活幽静而清白。他由于畏惧而过着退隐的生活，这反而提高了他的声誉。人们对于一次雷电作了同样迷信的解释，这样一来，关于彗星的议论就更热烈了。原来有一次，尼禄在西姆布路伊尼湖 
 

注



 畔苏布拉奇乌姆别墅 
 

注



 吃饭时，雷电击中并打碎了他的餐桌。而由于这一事件是发生在提布尔境内，提布尔又正是普劳图斯的父亲的故乡，因此人们便认为神的意旨指定普劳图斯为皇位继承人。普劳图斯在这样一类人当中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人怀有热切的，但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尽早在新的尚未稳定下来的皇帝手下当一名食客。听到这些议论而深感不安的尼禄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普劳图斯，劝他“为着罗马的安全离开这些专门会造谣生事的人：他在亚细亚有自己的家业，他可以在那里安全而又宁静地享受自己的青春。”于是，他便带着他的妻子安提司提娅 
 

注



 和一些好友退居到亚细亚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尼禄的过分放纵的行为给他的声誉和安全都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他到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的那引水到罗马的水道 
 

注



 的源头那里去游泳。人们认为他到那里去沐浴，就玷污了圣水和这一地点的神圣。神发怒了，其证明就是尼禄后来得了一场重病。

（23）在这个时候，科尔布罗在夷平了阿尔塔克撒塔之后， 
 

注



 便决定利用在开头时给对方造成的恐怖印象以夺取提格拉诺凯尔塔。他可以摧毁这座城市以加深敌人的恐惧情绪，但他也可以赦免它，从而取得宽大的声名。于是他便向着这个城市进发， 
 

注



 但是他避免采取主动进攻的行动，以便不使敌人失去得赦的希望；不过他在这同时却也丝毫不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是非常善变的，他们在危险面前是卑怯的，可是却不放过任何背叛的机会。蛮族由于本身情绪的不同，他们或是向他投降，或是逃离他们的村庄而分散到荒野中去。更有一些人带上他们最值钱的东西躲到山洞里去。因而罗马的统帅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他赦免了那些投降的敌人；追击逃跑的敌人；对于那些潜伏起来的敌人他却是无情的：他把他们用以藏身的洞穴的入口都填满了砍伐下来的树枝和灌木，然后点起火来。打劫的老手玛尔地人 
 

注



 有一道山脉保卫自己不受外界的侵犯，而科尔布罗的罗马军队行经他们的边界时，他们曾对罗马人进行过骚扰。科尔布罗于是把伊伯利亚人派出去蹂躏了他们的土地，这样，罗马人没有流一滴血，他就利用外国人的鲜血来惩罚了敌人的胆大妄为。

（24）他本人和他的军队虽然没有在战争中遭到损失，但是他们开始尝到缺粮和过度劳苦的滋味了，他们只能用顿顿吃肉的办法来防止饥饿。 
 

注



 此外还有缺水、酷热的夏天和长途的行军等等情况；统帅吃苦耐劳，是使他们减轻痛苦的一个因素，他和士兵们同样地受苦，甚至比士兵受的苦更多。

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农业地区，就在那里收割庄稼。那里有两座要塞藏有亚美尼亚人：其中一座被罗马士兵攻克了；另一个虽然击退了罗马士兵的第一次袭击，但是在围攻之下也屈服了。从这里他进入了陶洛尼特人的地区 
 

注



 ，他在那里逃过了一次没有预料到的危险。一个比较有地位的蛮族被发现在科尔布罗营帐附近带着武器徘徊，经过严刑拷问之后他才把阴谋的全部内情，他自己在阴谋中的责任以及他的同谋者招供出来。打算在友好的掩饰下进行谋杀的阴谋者们于是被定罪和判刑了。

不久之后，提格拉诺凯尔塔方面就有使节带信来说，城门都已经打开，那里的人们在等候他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把一顶黄金的王冠交给他作为欢迎的标记。他在接受了这一王冠时说了一番很客气的话，对于这个城市丝毫没有触动，这样做是想使这些未受任何损失的居民会更加愿意表示他们对罗马的忠诚。

（25）另一方面，在进攻者的面前由一队坚决的青年防守着的、名叫列吉尔达 
 

注



 的要塞却是通过战斗才攻克的；守城者不仅冒险到城外来作战，而且在被赶回城内之后，直到罗马士兵在城下堆起攻城的土山来并发动了猛攻的时候，他们才屈服。

这些胜利所以得来比较容易，是因为帕尔提亚人正在全力对叙尔卡尼亚人作战而无暇兼顾。叙尔卡尼亚人实际上曾派遣使节到罗马皇帝这里来请求缔结联盟，并提出由他们牵制沃洛西吉斯，以此作为友谊的保证。科尔布罗担心在使节们返回途中渡过幼发拉底河时会受到敌人前哨部队的截击，因此就拨给他们一队卫士，护送他们到他们自己的海 
 

注



 的岸边，从那里他们便可以不经过帕尔提亚人的领土而返回自己的国家了。

（26） 
 

注



 而且，正当提里达特斯企图通过米地亚突入亚美尼亚最远的边界地带的时候，科尔布罗把副帅维路拉努斯和辅助部队先派出去，随后他本人也率领着军团火速赶来，这样他便迫使这个国王退了回去，不敢再来挑战了。他发现这些地区对我们采取敌对态度，因此用火和剑进行了扫荡，其后他就统治了亚美尼亚，直到被尼禄指定为国王的提格拉尼斯来到这里为止。提格拉尼斯是卡帕多奇亚王室的成员，国王阿尔凯拉乌斯的重孙辈 
 

注



 ，但是由于他长期留在罗马做人质，所以他驯顺得像个奴隶一样。然而他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因为在某些地区，人们还是欢迎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不过大多数对帕尔提亚人的横傲有反感的人们还是欢迎罗马指定的国王。

此外还允许他拥有一支由一千军团士兵，三个联盟步兵中队和两个骑兵中队组成的卫戍部队；同时为了使他的新王国更便于统治，罗马人还命令把亚美尼亚同帕拉司玛尼斯 
 

注



 、波列莫 
 

注



 、阿里斯托布路斯 
 

注



 、安提奥库斯 
 

注



 接壤的地区，分别交给他们治理。科尔布罗退到叙利亚去，而由于叙利亚的长官翁米狄乌斯 
 

注



 这时已死，这一行省从此便由他治理了。

（27）同年，一座著名的亚细亚城市拉欧狄凯亚 
 

注



 毁于地震。但是他们却未经我们的协助而通过自己的力量把这一城市重建起来。意大利的一座古城普提欧里从尼禄手里取得了移民地的权利和称号。老兵被遣送到塔伦特和安提乌姆 
 

注



 去，但是他们仍不能防止那里人口的减少，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偷偷溜回他们过去曾服役的那些行省去。而且，既然他们没有娶妻养家的习惯，所以他们留在那里的家既无子女又无继承人。要知道，在过去是整个整个的军团——其中包括军团将领、百人团长和百人团的普通士兵——转移过来，以便通过一致的协议和同志的关系而建立一个小小的共同体。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这里的移民谁同谁也不相识，人们是从完全各不相干的小队来的；他们没有首领，相互间各不关心。猛然一看，他们根本不像士兵，这里不像是罗马的一个移民地，而只像是杂凑到一起的一群陌生人。

（28）行政长官的选举通常是由元老院负责进行的。但本年度的选举由于竞选的人数多而发生了十分激烈的倾轧；于是皇帝任命多出来的那三个候选人为军团将领，从而平息了竞选引起的争端。 
 

注



 他还提出了一条提高元老院威信的规定，这就是：从民事法庭向元老院上诉的人，必须缴纳同向皇帝上诉时同样数量的保证金。 
 

注



 在先前，向元老院上诉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在上诉不当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在这一年的年终，罗马骑士维比乌斯·谢孔都斯被玛乌列塔尼亚人控以勒索罪，结果他被判了罪并被逐出了意大利。他之所以未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是由于他的兄弟维比乌斯·克利司普斯 
 

注



 的力量。

（29）在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 
 

注



 和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不列颠遭到了巨大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注



 不列颠的副帅奥路斯·狄第乌斯只是守住了已经征服的土地，而他的继任者维拉尼乌斯 
 

注



 开头也只是对西路里斯人展开了小规模的进攻，但是他的死亡却使他无法进一步开展自己的军事行动。他在活着的时候，是以孤介耿直出名的，但是从他的遗嘱的最后一些话来看，这个人却很会谄媚奉承。原来在遗嘱里，他对尼禄说了许多讨好的话；他还说，如果他能多活两年，他本来是会把整个行省平定的。

但现在不列颠的长官是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他在作战能力方面 
 

注



 以及在人们的舆论中——舆论是最能激发每个人的好胜心的——都是科尔布罗的劲敌。他渴望摧毁国家的敌人，以便使自己的功业抵得上收复亚美尼亚的功勋。因此他便准备进攻莫纳岛 
 

注



 ；莫纳岛本身虽然人烟稠密，却依旧收容了不少前来避难的人。

鉴于海峡水浅多变，苏埃托尼乌斯修造了一批平底船把步兵渡了过去。跟在他们的后面渡过去的是骑兵：骑兵是乘马涉水渡过去的，在水深的地方他们便下马，和马一同泅水渡过去。

（30）全副武装的敌人密密麻麻地沿着海岸列阵，还有一些妇女在其中忽隐忽现。这些妇女披散着头发，穿着深黑色的衣服，像复仇女神 
 

注



 那样挥动着火把。同时还有一群德鲁伊德 
 

注



 向着天空伸出双手，发出许多可怕的诅咒。

他们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凄厉可怖的景象使罗马士兵感到十分害怕，以致他们竟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而成了敌人进攻的极好目标。后来受到他们的统帅的说服，他们之间又相互激励不要在一群妇女和疯子 
 

注



 面前退缩，这样他们才在队旗的前导下发动了进攻。他们杀死了所有迎击他们的人，并且把敌人包围在他们自己点起的火中间。继而他就在这里配置了一支卫戍部队，来镇抚被征服的居民，并且摧毁了当地蛮族用来献给他们自己的神的丛林：原来他们的一条必须遵守的教规，便是用被俘敌人的鲜血来浸灌祭坛，并且用人的内脏来进行占卜。苏埃托尼乌斯正在忙于这些事的时候，他得到报告，说行省突然发生了叛乱。 
 

注





（31）因长期享受荣华富贵而出名的伊凯尼人 
 

注



 的国王普拉苏塔古斯把皇帝和自己的两个女儿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他想利用这一表示敬意的行动使他的王国和他的一家免遭伤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二者都仿佛成了敌人手中的战利品，百人团长们掠夺了他的王国，奴隶掠夺了他的全家。在开头时，他的妻子布狄卡 
 

注



 受到了鞭打，他的两个女儿受到了蹂躏：伊凯尼人的所有显要人物的财产全部被夺走，国王的亲属都成了奴隶。伊凯尼人在这种暴行的逼迫下，并且因为害怕今后更加不堪的命运——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被降低到一个行省的地位——于是拿起了武器进行反抗，并且把特利诺班提人 
 

注



 和其他部落也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这些人不曾因奴役而失去斗志，他们曾秘密地勾结起来，企图背叛罗马而重新取得自己的独立。他们最痛恨的是那些罗马的老兵。原来这些老兵不久之前在卡木洛杜努姆建立了一个移民地，他们在这里的行动就仿佛这块地方是他们的可以任意处置的礼物一样：他们把当地人赶出了家园和故土，把这些人称作“俘虏”和“奴隶”。他们的残暴行为还受到军队的鼓励，因为军队的生活作风和他们相去无几，而且希望自己将来也可以同样地胡作非为。此外，连为神圣的克劳狄乌斯修建的神殿 
 

注



 也一直被当地人认成是永久的残暴统治的堡垒：被任命在这座神殿里担任祭司的人们势必要在宗教的借口之下大量消耗他们的财产。

要摧毁一个没有工事保卫的移民地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们那些讲求舒适而不讲求实用的统帅们对于工事的修建一向是不经心的。

（32）这时，卡木洛杜努姆的一座胜利女神像 
 

注



 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便倒掉了，它的背部向上，就仿佛是在敌人 
 

注



 面前跑开似的。兴奋欲狂的妇女们高呼，毁灭就在跟前，又说在侵略者的元老院中听到了外国人的喊叫声。尖锐的叫声在剧场里回荡着；人们在泰晤士河河口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已经沦为废墟的移民地的幻景。 
 

注



 此外，海洋呈现出血红的颜色，而退潮时又把一些像是人的尸首的东西留在海岸上。这一切朕兆都给不列颠人带来希望，给老兵们带来相应的恐惧。

不过既然苏埃托尼乌斯还在很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便到皇帝的代理官卡图斯·德奇亚努斯那里去请求援助。他派出了还不到二百人，而且没有适当的武器。在这之外，在城里还有一小支军队。他们指望神殿的保护，同时又受到暗中同情叛乱从而破坏他们的计划的人们的阻挠，因此他们既不用壕沟或壁垒把他们的阵地防守起来，又不采取措施把妇女和年老的人转移出去而只把有作战能力的人们留在这里。他们的各种保卫措施做得十分疏忽，就仿佛世界上完全平安无事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这时却正在陷入一支蛮族大军的包围之中。当敌人开始发动进攻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被掠夺走或是烧掉了。只有军队所集中的那座神殿还支持了两天，但在这之后依旧在敌人的猛攻之下陷落了。在第九军团 
 

注



 的将领佩提里乌斯·凯里亚里斯 
 

注



 前来支援罗马卫戍部队时，取得胜利的不列颠人前去迎击这个军团，并把他们打败了。步兵遭到全部被歼灭的命运，凯里亚里斯和骑兵则逃回自己的营地，躲在工事的后面不敢出来。代理官卡图斯看到这样的惨败局面，吓得不敢在这里再待下去。他知道正是他的贪欲才逼得行省居民拿起了武器， 
 

注



 才激起了行省居民对他的切齿痛恨的，于是他便渡海到了高卢。

（33）但另一方面，苏埃托尼乌斯却十分坚定地穿过敌人的地区向伦狄尼乌姆（即伦敦——中译者）推进。 
 

注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作为罗马的移民地而出名，却依旧是个繁盛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商人和店铺都集中在那里。到了那里之后，他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把它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但是后来考虑到他的军队人数不多，而佩提里乌斯的冒失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于是他决定放弃伦狄尼乌姆这一个城市而去援救整个行省。尽管当地的居民向他哭诉，恳求他留在这里保护他们，但是他不为所动：他还是下了出发的信号，并且把那些能够随军出征的人们都带走了；所有那些妇女，那些老年人，那些因依恋故土而留下来的人最后都落到敌人手里了。维路拉米乌姆市 
 

注



 也遭到了同样的灾难。

那里的居民生来只喜欢打劫，而不考虑其他任何营生。他们把那些要塞和守卫的据点抛开不管，只去攻击那可以夺取最丰富的战利品并且不易防守的地点。人们估计在上述各地死掉的罗马公民和联盟者差不多有七千人。 
 

注



 原来敌人既不收容俘虏也不把俘虏卖为奴隶，他们更不在战时进行其他任何交换。他们迫不及待地杀死、绞死、烧死和磔死敌人 
 

注



 ——就仿佛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最后算账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但他们却想在这期间抢先进行报复似的。

（34）苏埃托尼乌斯已经集合了第十四军团，第二十军团的一部分，还有从附近地点征募来的辅助部队，加起来大概有一万名士兵。因此他决定用这支力量立刻展开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他在一条隘路附近选择了一处阵地，阵地的后面则是一片森林。他首先感到安心的是，在他的背后绝对没有任何敌人，而前面的平原上又没有任何隐蔽之处，因此可以不用担心敌人的任何埋伏。军团士兵组成了密集的队形，两边是轻武装部队，最外面的两翼则集合着骑兵。另一方面，不列颠士兵的步兵和骑兵队伍却在那片广阔的土地上的各处活动着，情绪十分热烈。他们人数之多是空前的并且具有如此坚定的胜利信心，以致竟把他们的妻子带来观看胜利，并且把她们安置在被他们停放在平原边沿那里的马车上。

（35）布狄卡驾着马车依次走过了各个部落，她的两个女儿就在她的前面。她坚决地表示，“她知道不列颠人习惯上是在妇女的统率下作战的。但是现在她不是作为一个具有光荣世系的女王，为着她那遭人践踏的国土和权力来报仇雪恨；她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来进行复仇的，因为她失掉了自由，她的身体受到了鞭笞，她的女儿遭到了蹂躏。罗马人的贪欲甚至连她们本人都不放过：上了年纪的人和少女都不能逃脱他们的侮辱。不过，上天是赞同他们进行正义的报复的。一个敢于出战的军团已经被歼灭了；其余的军团躲在他们的营地里，或是正在向四面寻找一个逃跑的出路。罗马士兵甚至不敢正视他们千千万万人的怒吼声，更不用说他们的猛攻和他们的刀剑了！如果他们在内心里考虑过他们已有多少人武装起来，考虑过他们是为何而战，那么他们就会认识到这是非胜即死的一仗。这是一个妇女的确定不移的决心——如果男子甘愿作奴隶的话，就让他们忍辱偷生吧！”

（36）在这危急关头，甚至苏埃托尼乌斯也讲话了。尽管他相信他的士兵的勇敢，但在鼓励之中也夹杂着恳求：“他们绝不能把蛮族的喧骚和虚张声势的恫吓放在眼里：他们可以看到，在敌人的队伍里，女人的数目比士兵还要多。敌人斗志不高，装备不好，他们在罗马人手下吃过多次败仗，他们在再次尝到征服过他们的人们的武力和勇气时，就会立刻垮台。甚至在若干军团同时作战的时候，决定战斗命运的也总是其中的少数人。如果他们能以少数的军队取得一支大军才能取得的胜利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特殊的光荣了。他们只需保持住队伍的序列，而在把投枪投出去之后，便用盾牌的牌心和剑进攻，他们应当坚持杀伤敌人，而不要考虑掠夺战利品。一旦取得胜利，他们便可以得到一切了。”统帅的发言得到了士兵们的热情支持。那些久经战阵的老兵立刻十分迅速地作好了抛出投枪的准备。苏埃托尼乌斯接着便满怀信心地发出了作战的命令。

（37）罗马军团的士兵最初站立不动，他们固守隘路，利用它来为自己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后来，敌人逐渐逼近，他们可以准确地抛出自己的投枪时，他们便以楔形的队列猛冲出去。辅助步兵部队以同样的方式发动进攻。骑兵也刺出了他们的长枪在他们遇到的任何坚决的敌人队伍中间冲出了一条道路。其余的不列颠人逃跑了，但是他们要想逃跑是困难的，因为四面的马车已把这个地方围起来了。罗马军队甚至对敌人的妇女也没有饶过，驮畜本身也都被刺死，它们的尸体就和敌人的弃尸堆到一起。

这天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它比得上我们先前的任何一次胜利。根据一种说法，不列颠人阵亡的几近八万，但另一方面，罗马人阵亡的却只有四百，伤者也多不了很多。布狄卡服毒自尽了；但第二军团的营帅波伊尼乌斯·波司图姆斯听到了第十四和第二十军团的胜利消息之后却用剑自戕了，因为他认识到，他未能使自己的军团参加取得这样的荣誉，同时又因为无视统帅的命令而违犯了军令。

（38）全部军队现在都集中在一处，并住到帐篷里，以便做战争的结束工作。恺撒又加强了这支军队的力量，他从日耳曼调来两千名军团士兵、八个辅助步兵中队 
 

注



 和一千名骑兵。他们的到来使得第九军团的缺额得到正规军队的补充。 
 

注



 联盟的步兵和骑兵驻守在新的冬营里；那些对罗马持观望或不满态度的部落则受到了无情的烧杀。但是敌人受到的最大苦难却是饥馑，因为他们不重视谷物的种植，而使所有不同年纪的居民都从事战斗，以夺取我们的给养。〈他们对罗马的憎恨情绪依然是顽强的。〉生性暴烈的不列颠诸部落更不想很快向罗马人求和，因为被派来接替卡图斯的优利乌斯·克拉西奇亚努斯和苏埃托尼乌斯不合，结果他就因为私仇而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还到处宣传这样一种看法，最好等一位新的副帅到这里来，这人既没有敌人的狠毒，也没有胜利者的骄傲，这样他就能对投降的人采取宽大的措施。同时他又向罗马报告说，只有把苏埃托尼乌斯调走，战争才会停止。克拉西奇亚努斯把苏埃托尼乌斯的失败归之于他本人的刚愎自用，而把他的成功归之于好运。

（39）于是一名被释奴隶波里克利图斯 
 

注



 便被派到不列颠视察当地情况。尼禄满心希望通过波里克利图斯的影响，不仅使副帅和皇帝代理官之间取得和解，就是当地居民的叛变情绪也能够平息下去。波里克利图斯的大批随从人员对意大利和高卢确实已经是极大的灾难，他在渡海之后，甚至把罗马军队也都吓住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敌人眼中却成了一个笑料。敌人并没有丧失争取自由的信心；他们还不习惯于看到一个被释奴隶这样地耀武扬威。而且他们不能理解，曾经进行了这样一场大战的一位统帅和一支军队为什么会听命于一群奴隶。

虽然如此，送到尼禄那里去的一切报告却是写得比较婉转的。 
 

注



 结果苏埃托尼乌斯就继续留在他的统帅的地位上。但是后来他在海岸上损失了一些船只和上面的水手，于是在战争尚未能结束的借口之下，命令他把军队移交给现在已经交卸了执政官职务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 
 

注



 新来的统帅不向敌人挑战，他自己也没有遇到敌人的挑战，而他却把这种委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情况美其名为和平。 
 

注





（40）同年，罗马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罪行：一件是一个元老干出来的，另一件则是一个胆大的奴隶干的。有一个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名叫多米提乌斯·巴尔布斯的人，他的年龄、他的财富和他之没有子嗣都足以使他成为阴谋陷害的对象。他的一个亲戚瓦列里乌斯·法比雅努斯（一个预定要走上仕途的人物）勾结两个罗马骑士维尼奇乌斯·路菲努斯和提伦提乌斯·连提努斯伪造了巴尔布斯的遗嘱。这两个骑士又把安托尼乌斯·普利姆斯 
 

注



 和阿西尼乌斯·玛尔凯路斯 
 

注



 拉进来参加他们的阴谋。

安托尼乌斯是一个什么事情都敢干的人。玛尔凯路斯是阿西尼乌斯·波里欧 
 

注



 的重孙辈，因此有点名气，他的品行一般说来还过得去，只是有个缺点，就是他把贫穷看成是最大的不幸。瓦列里乌斯于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些同谋犯以及其他不甚著名的同谋犯的证明下，把这份文书封了起来。但是这一伪造文书的罪行在元老院被证实了，于是法比雅努斯和安托尼乌斯，以及路菲努斯和提伦提乌斯便按照科尔涅里乌斯法 
 

注



 被判了罪。玛尔凯路斯借着祖先的余荫和恺撒的斡旋总算被免除了惩罚，但他却洗不掉自己的耻辱。

（41）同年，一个担任过财务官的青年人彭佩乌斯·埃里亚努斯因为同法比雅努斯狼狈为奸而被判了罪。他不但被赶出了意大利，而且被赶出了他的出生地西班牙。瓦列里乌斯·彭提库斯也受到了同样的处分，因为他为了使被告不受罗马市长官 
 

注



 的审判而把案件转到行政长官手里去，目的则是在合法的借口下暂且敷衍过去，慢慢地再通过同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元老院的命令 
 

注



 又加上了一条，即任何人如果受贿或行贿以图逃避法律惩处，对他的惩罚就和在刑事法庭上对诽谤罪的惩罚一样。

（42）其后不久，市长官佩达尼乌斯·谢孔都斯被他自己的一名奴隶杀死了。这或者是因为在佩达尼乌斯约定价格之后依然拒绝解放他的这个奴隶，或者是因为这个奴隶爱上了一个娈童，而不容许他的主人同他争夺。但是不管怎样，当他家中的全部奴仆按照古老的惯例 
 

注



 而理当扫数被处死的时候，想挽救这样多无辜生命的民众的迅速集合起来，使事件几乎发展到叛乱的程度。元老院也被人们包围起来了。尽管在元老院内部，大多数的人都主张不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反对这一过分严厉的措施。在大多数的元老中有一个名叫盖乌斯·卡西乌斯 
 

注



 的人，在轮到他发言时，他就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43）“元老们！我常常参加这里的庄严的会议，听到有人要求发布新的元老院的命令，但这些命令与我们祖先的原则和立法背道而驰。可是我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下列两点有什么怀疑：一是过去在各种问题上所作出的规定都是考虑得比较周到的也是比较正确的，一是任何改变都是不值得赞扬的；而是因为我不愿意表现得过分爱好古时的习惯，从而显得我好像在抬高我本行的学问。同时，我还考虑到我可能有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不应被别人的不断反对而丧失净尽。我宁肯把我的影响完整地保存到国家需要它的时候。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有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在自己家里被他自己的奴隶谋害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奴隶来阻止或揭露这一阴谋，尽管元老院在发生这种情况时要处死全体奴隶的命令， 
 

注



 在任何反对下还不曾动摇过。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赦免了他们吧！如果市长官的地位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的话，那么谁的地位还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呢？如果四百名奴隶还不能保护佩达尼乌斯·谢孔都斯的话，那么要多少奴隶才能保证主人的安全呢？如果本身生命的危险都不能促使奴隶关心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险的话，那么谁还能指望自己奴隶的帮助呢？

“也许有人会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凶手杀死自己的主人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到的损害。那么，难道那契约影响了他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吗？难道他家业里损失了一名奴隶吗？ 
 

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如索性宣布说他杀死主人是正当的行为了！

（44）“对于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人们曾经考虑过的事情，难道你们还有兴致呶呶不休地加以论证吗？但是，甚至如果我们是第一次作出决定的话，你们是否相信，在奴隶作出谋杀他的主人的决定时，竟然会不走漏一点口风，不说一句威胁的话吗？就算他能保守秘密，就算他能瞒过别人弄到了凶器，但是他能够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躲过守夜的人，带着火把到寝室去把他的主人杀死吗？一件罪行事先总会有不少迹象的。如果我们的奴隶把这些迹象揭发出来，那么我们尽管是孤零零地生活在他们许多人中间，我们却可以生活得很安全，因为他们经常要为他们本身的安全而感到不安。而且到最后，即使如果我们非死不可的话，那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犯罪的奴隶是一定会受到报复的。

“我们的祖先对他们的奴隶的品行一直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即使这些奴隶是生在他的田庄上或是他的家里，即使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对自己的主人有好感。但现在我们的奴隶里哪一国人都有，他们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只有用威慑的办法才能制服这一群乱七八糟的渣滓。但是你们会说，一些人会无辜而死啊 正是这样。要知道，一支战败的军队，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受到笞死的刑罚， 
 

注



 而勇敢的士兵也不是没有被抽中的可能啊。任何重大的惩戒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但是这种表现为个人的损害的不公正的情况，是可以通过全体公民的受惠而得到补偿的。”

（45）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驳斥卡西乌斯的意见，于是人们便用一阵鼓噪来回答他，以表示他们对这样多的男女老少的怜悯，表示他们同情大多数人的毫无疑问的无辜。但是主张处死的大多数元老的意见仍然占了上风。不过这一决定却不能得到执行，因为大群民众拿着石头和火把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好像要进行干预的样子。恺撒于是发布敕令对民众进行斥责，并用军队防守押送犯人到刑场去的全部道路。钦戈尼乌斯·瓦罗 
 

注



 建议，甚至死者家中的被释奴隶也都应逐出意大利。皇帝否决了他的这个建议：古老的惯例不能通过宽恕变得缓和，但也不能毫无道理地使它变得更加残酷。

（46）也在这一年，比提尼亚人控告了他们的长官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的勒索罪行。元老院看到普利斯库斯自己也受到了控告，很为高兴，因为他过去曾经控告过他自己的上级、总督提图斯·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 
 

注



 克温图斯·沃路西乌斯 
 

注



 、塞克斯提乌斯·阿非利卡努斯和特列贝里乌斯·玛克西姆斯在高卢诸行省进行了一次人口调查。沃路西乌斯和阿非利卡努斯因为自己都是显贵家族出身，所以他们相互倾轧得相当厉害。但他们两个人却又都看不起特列贝里乌斯，这一点反而使特列贝里乌斯得到了超越他们两个人的机会。 
 

注





（47）这一年，美米乌斯·列古路斯 
 

注



 去世了。他的威信、节操和他的崇高品格使得他在至大至尊的皇帝的庇护之下取得了尽可能大的荣誉。这一情况可以从下述事实十分清楚地看出来：有一次尼禄生病，他身边的那些奸佞之徒都说，如果天不假年，帝国将难逃瓦解的命运，尼禄听了就说，帝国还有一个指望。人们向他进一步探询，在谁的身上可以发现这个指望，尼禄就说，这个指望在美米乌斯·列古路斯身上。尽管如此，美米乌斯还是平安无事地活下来了，因为他淡于名利，保全了自己。他出身于一个不久之前才显贵起来的家族；而且他的财富不多，因而更不会招引别人的忌妒了。

这一年里，尼禄奉献了一座大竞技场， 
 

注



 而且仿效希腊人的慷慨之风，把油 
 

注



 免费供应给元老和骑士。

（48）在普布里乌斯·马利乌斯和路奇乌斯·阿菲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行政长官安提司提乌斯——关于这个人在他担任保民官时的放浪行为，我在前面已经谈过 
 

注



 ——写了一些诽谤皇帝的诗篇，并且当他在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 
 

注



 家中晚餐时，又曾在很多参加晚餐的人们面前朗诵过。因此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 
 

注



 控诉他犯了大逆罪。卡皮托是仰仗着他的岳父提盖里努斯 
 

注



 的斡旋在不久之前才重新回到元老院来的。这次是第一次恢复实施大逆罪的条款。 
 

注



 人们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毁掉安提司提乌斯，不如说想提高皇帝的荣誉，因为他能够利用保民官的权力使安提司提乌斯不致被元老院判处死刑。

尽管欧司托里乌斯作证说，他没有听到过任何这类的诗，但另一方面提供的证据却被相信是真实的；于是当选的执政官尤尼乌斯·玛儒路斯便建议剥夺被告的行政长官的职位，并依照古老的方式来处刑。 
 

注



 另一些元老对这一点表示同意，但这时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在长篇大论地颂扬了恺撒和极为猛烈地斥责了安提司提乌斯之后，却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一个犯罪的囚犯所应受到的充分惩罚，在一位杰出的皇帝和完全是自由的元老院的统治之下，不一定就是人们所决定的惩罚。人们已不记得刽子手和绞索为何物了。 
 

注



 过去许多不同的法律规定了各种惩罚办法，根据这些法律所作的判决既可以使审判官们不致蒙受残暴之名，又可以使时代不致蒙受耻辱之名。老实讲，如果没收他的财产并把他放逐到一个岛上去，他带着罪名生活得越是长久，他个人的痛苦便越会加深，而且人们还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国家对他的宽大这样一个崇高的范例。

（49）特拉塞亚所发表的独立不倚的见解使得别的元老也多少改变了自己的奴性。因此，当执政官将这一建议付诸表决的时候，除了少数人表示不同意见以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少数不同意的人中间，最无耻的谄媚者就是奥路斯·维提里乌斯 
 

注



 。他咒骂所有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又和所有那些生性怯懦的人一样，当别人反问他的时候，他却不讲话了。不过执政官不敢正式公布元老院的决定，因此他写信给皇帝，向他陈述了元老院会议的意见。尼禄的情绪起初是有些害羞，又有些愤怒，但他终于写了一封回信说，“安提司提乌斯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无缘无故地对皇帝讲出了最不能容忍的侮辱言词。元老院应当对这些严重的侮辱罪行给予相应的惩处。元老院理应规定一项同罪行的严重性相适应的惩处。虽然如此，既然他曾建议他们不要作出过分严厉的决定，因此他就不想干预他们的宽大措施。他们愿意怎样决定就怎样决定吧。他们甚至有把他赦免的自由。”

这些意见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元老院公开宣读了。显而易见，皇帝是不高兴的。虽然如此，执政官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这件事的决定；特拉塞亚并没有撤回他的建议；其他元老也依旧坚持他们先前所同意的处理办法；一部分人这样做是为了不使皇帝处于招人忌恨的地位；但大部分人却是由于自己方面人多而感到安全，特拉塞亚则是出于他那一向坚定不屈的性格，而且因为他不愿损害自己一贯的声誉。

（50）法布里奇乌斯·维伊安托 
 

注



 也在同样的罪名下受到了控告，他被控在他名之为《遗言》 
 

注



 的一部书里，对元老院和祭司们大肆诽谤。控告者图里乌斯·盖米努斯还说，维伊安托一贯利用自己同皇帝的关系设法使别人升官而从中受贿。这样一项罪名使得尼禄决定亲自处理这一案件。他判处把维伊安托从意大利放逐出去，并烧毁他的著作。正是由于阅读这些书要冒着风险，因此人们反而更加热心地寻找和阅读这些书籍。但后来对这些书解了禁，人们也就把它们忘掉了。

（51）但是当国家的道德日益堕落的时候，那种力挽狂澜的力量也正在削弱，这时布路斯也去世了。他是病死的，还是被人毒死的，颇值得人们的怀疑。从下面的情况来判断，可以认为他是病死的：他的咽喉里越来越大的肿瘤终于堵住了他的气管，从而使他窒息而死。但是更多的人却认为，正是由于尼禄的主使，布路斯的上颚在接受治疗的借口下被涂上了一层毒药。布路斯识破了这一阴谋，因而在尼禄探视他的时候，他转过脸去不去看尼禄，并且在回答尼禄的问话时只说了一句：“我
 很好。” 
 

注





布路斯的死亡引起了全国人士长时期的极大悲痛。大家没有忘记他过去做的好事，同时又注意到了他的两个继承者：一个人老实而无能，另一个人却是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因为恺撒任命了两名近卫军长官：一个是法伊尼乌斯·路福斯，他在负责供应罗马粮食的工作中 
 

注



 没有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群众对他颇有好感；一个是索佛尼乌斯·提盖里努斯，他过去因放荡和无耻而得到尼禄的赏识。这两个人的行为都与大家所了解的情况没有什么出入。提盖里努斯对皇帝的影响更要大一些，他被允许参加尼禄的最隐秘的放荡行为。路福斯在人民和军队中间则因为品行端正而享有崇高的声誉，但这一点却使得他同尼禄之间的关系处得并不好。

（52）布路斯的死亡动摇了塞内加的地位：不仅因为两位君子人物之一的死亡使高尚风气失去了力量，而且因为尼禄正在接受更坏的顾问的意见。这些人对塞内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他们说，塞内加的巨大财富已经超过了私人财富所应有的限度，而且这笔财富还在不断地增加；他正在争取罗马人民对他个人的好感；甚至在庭园的秀丽和别墅的雄伟方面，他都想胜过皇帝。他们还说，塞内加认为真正称得起有演说天才的人物只有他一人；而由于尼禄喜欢诗，所以他也就更频繁地写起诗来。他公开挑剔皇帝的一般娱乐，嘲笑皇帝驾车的本领太差，又奚落皇帝唱歌的声调不好。在罗马这里，只要不是塞内加发明的东西，就不能被认为是杰出的，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呢？毫无疑问，尼禄已经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已经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成年人了。他应该把他的教师打发走，他是可以在他自己的祖先里找到很多杰出的教师的。

（53）塞内加知道有人在攻击他：那些还有一些荣誉感的人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恺撒也显然日益同他疏远起来。

于是他便请求尼禄安排一段时间同他晤面，而当他得到了允许的时候，他就对尼禄说：“恺撒啊，自从我同你那前途光明的幼年时代发生关系以来，到如今已经是第十四个年头了，而自从你取得统治大权以来，也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 
 

注



 在这段时期里，你把这样多的荣誉、财富赐给了我，而我所需要的只是谨慎地利用这些荣誉和财富，以便享受完满的幸福。我可以举出一些伟大的前例来，而且我将不是从我这样的身份的人，而是从你那样身份的人方面举出前例来。你的祖父的祖父 
 

注



 奥古斯都允许玛尔库斯·阿格里帕退居到米提利涅去， 
 

注



 并且允许盖乌斯·迈凯纳斯隐居在罗马本城，就和退居到外地去一样。 
 

注



 阿格里帕曾同他一道作战，而迈凯纳斯则更多地是在罗马为他分劳。他们每个人都取得了自己的酬报，这酬报的确是丰厚的，然而又确实同他们的丰功伟绩相适应。至于我本人，我之所以取得了你这样慷慨的赠赐，只不过是因为我有一些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应当说，这些书本知识又只是我一个人独自在寒窗之下取得的。但是这些知识所以使我得到了荣誉，是因为我曾经在你幼年的学习中帮助过你，我的这种服务取得的报酬是过多了啊！

“但是你
 又给了我极大的信任，给了我无数的财富。因此我就常常扪心自问：像我这样一个出生在外省的普通骑士家庭的人 
 

注



 不是已置身于国内权要人物的行列之中了么！我的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字不是也出现在那些出身于具有长久的光荣历史的门第的显贵人物当中了么！我过去那种谦抑知足的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修建这些华丽的庭园么？巡视郊区的这些别墅么？仰仗着广大的田产和取之不尽的资财过豪奢的生活么？我只能找到一个辩解的理由，那就是，我没有权利拒绝你的慷慨赏赐。

（54）“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达到完满的程度了：凡是君王能给予他的朋友的，你全部都给了，而凡是朋友所能从他的君王手里得到的，我也都得到了。越过这个限度就要引起别人的忌妒了！当然，你的伟大已经远远越出于嫉妒之类的人间事物之上，但是我却感到忌妒加到我身上的压力。因此我是来请求你帮助我摆脱这一负担的。就好像在战争中或是在劳顿的旅途中我需要支持一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也需要支援，因为我已经老了，连最轻微的工作也无力担负了。我的财富压得我再也无法支持了。请下令你的代理官接管我的产业，把它们收归你的财产的名下吧。我这样做并不是想使自己重新去过贫苦的生活，我只是想放弃那些使我看了眼睛发晕的巨大财富，而把现在用于照料我的庭园和别墅的时光重新用到自己的精神活动上去。你有旺盛的精力，你有掌理国家最高权力的多年经验。我们，也就是你的这些老朋友们，现在可以向你请求退休了。这一点也会增加你的光荣，因为经你提拔到最高地位上来的人也是那些能安于低位的人。”

（55）尼禄对他的回答大意是这样：“我对你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我能够立即回答你的这一经过细心构思的发言，因为你曾教我不仅在预先考虑之后，而且能够当场表达我的思想。我的祖父的祖父奥古斯都曾允许阿格里帕和迈凯纳斯在他们为国鞠躬尽瘁之后退休，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本人的年龄已使他取得足够的威信，可以保证他给予他们的一切东西，而且不拘是哪一种性质的东西，都是正当的。 
 

注



 而且即使如此，他也不曾剥夺他本人送给他们的任何东西。他们是在战争和危险当中挣得了这些财产的，因为奥古斯都的青年时代正是在战争和危险当中度过的，如果我自己的少年时代也是在戎马倥偬的生活中度过的话，那么你也一定会拿起武器来为我作战。但你所做的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要求你做的，你用你的理智、忠告和箴言抚育了我的童年和青年。你的礼物对我来说是终生不灭的，可是我给予你的庭园、金钱、别墅之类的东西却会在意外的事故中受到损害。这些东西看来也许不少，但是有不少品格不能与你相比的人，却有比你更多的财富。羞耻的心情使我不愿再谈那些以比你的财富更多的财富相夸耀的被释奴隶了！你是我最敬爱的人，但你的财富却还不能超过所有的人，这一点我想起来甚至都要脸红。

“也许你认为，你的地位还比不上三次担任过执政官的维提里乌斯，而我尼禄的慷慨程度还比不上克劳狄乌斯； 或是你以为，我对你的慷慨赠赐比不上沃路西乌斯 
 

注



 多年来节省下来的财富？ 
 

注





（56）“相反地，目前你不仅是精力旺盛的，你不仅还有能力处理国家大事和享受取得的报酬，而且我本人也只是刚刚进入统治的开始阶段。如果我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什么地方有脱离正轨的迹象，你是可以及时加以纠正的；既然我是在你的教导之下长大成人的，为什么你不能更加热心地指导和支持我的成年时代呢？如果你把你的财富交还给我，如果你离开你的皇帝，那么人们将不会谈论你的谦逊、你的退隐，而只会议论我的
 贪婪，议论你对我
 的残酷的恐惧。不管人们怎样称颂你的自我克制的精神，一位智者仍然是不应该从一件会损害他的朋友的令名的行动中取得信誉的。”

他说了这话之后就拥抱并吻了几下塞内加。本性使他（而习惯又训练得他）能够把他的憎恨掩盖在虚伪的亲切下面。塞内加在结束了同一个专制皇帝的对话之后，表示了谢意： 
 

注



 但是从此他一改一贯的有权有势的派头，不许大量的人到他家的前庭来向他问候，避开了他周边的人们； 
 

注



 他很少到罗马来， 
 

注



 而把不常来的理由归之于身体不好，或是在家里研究哲学。

（57）在塞内加被贬黜之后，要想搞垮法伊尼乌斯·路福斯就不困难了。他的罪名是他同阿格里披娜的友谊。提盖里努斯的势力也日益加强起来，他之所以取得权力是因为他作恶有术，他现在认为只有在他把皇帝也拉进来同他一道犯罪，他才能对皇帝发生更大的作用。于是他着手研究尼禄所害怕的是什么，而发现他最害怕的是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和法乌司图斯·科尔涅里乌斯·苏拉·费里克斯。这两个人，前者在不久之前被调到亚细亚去，后者则被调到纳尔波高卢。提盖里努斯于是便要尼禄特别注意他们的显贵的世系，以及他们同东方的和日耳曼的军队的接近。

他说，“他和布路斯不同，他心目中没有两个不可调和的愿望，而只有尼禄的安全。首都这里是他值勤守卫的地点，因而皇帝的安全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保障的，但是如何才能镇压远处的叛乱呢？高卢听到独裁官 
 

注



 的名字是很受鼓舞的。对于亚细亚的各族人民来说，杜路苏斯的外孙 
 

注



 的光荣也使他们感到激动。苏拉是贫困的，因此胆子特别大，现在他装出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目的不过是想寻找机会发动政变。拥有巨量财富的普劳图斯甚至连退隐的意思都没有，这个人不仅极力模仿古罗马人，他还继承了斯多噶派的高傲，以及这一派中教人搞叛乱和搞阴谋的一个分派的衣钵。” 
 

注





尼禄很快就下手了。在这之后第六天，凶手就奉派渡海到玛西里亚去。正在吃晚饭的苏拉在他能够听到危险的声音以前就被杀死了。他的首级被带回了罗马。尼禄看了开心地说，他那过早出现的灰白头发损害了他的外表。

（58）正在计划中的谋杀普劳图斯的勾当要完全保守秘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关心他的安全的人比较多。而且，陆路和海路都很遥远，由此而产生的时间的耽搁已引起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人们传说他已到科尔布罗那里去了（科尔布罗当时正在统率着强大的军队），如果清清白白的著名人物在那里遭到杀害，那么科尔布罗就是特别危险的人物了。而且据说亚细亚已经发动了拥戴普劳图斯的叛乱；被派去谋杀他的为数不太多而且又不很热心的士兵，在看到无法执行自己接到的命令的时候，便投到叛军的一面去了。这些捏造的消息照例是要被那些闲散无聊的轻信者越传越夸大。

这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普劳图斯的一名被释奴隶借着顺风的帮助，赶过了百人团长 
 

注



 ，并且从普劳图斯的岳父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 
 

注



 那里带信给他的主人：“当他还有办法逃避的时候，他不应当像一个胆小的人那样地等死。人们对他的伟大声名的同情将会使他赢得好人的支持和勇士的协助。同时不要拒绝任何方式的帮助。如果他能把这次派来的六十名士兵击退的话，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这里的消息传到尼禄那里去，尼禄又派来一支军队——还会发生一系列可能发展为战争的事件。总之，或者是他用这个办法拯救自己的性命，或者是他的大胆行动会引起危险的后果，然而这种后果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胆怯所引起的后果更坏。”

（59）但是普劳图斯听了这番话却无动于衷。这或者是因为他亡命在外，又没有武装，因而想不出什么办法；或者是因为他对于这段时期里的不可逆料的命运已不再敢抱着什么希望；也可能是因为他以为，如果他不使皇帝的平静生活受惊，那么他所爱的妻子儿女就有可能受到皇帝的比较宽大的对待。但也有人说，他的岳父又派使者来告诉他，他不会有任何生命危险，另一方面他的哲学教师科伊拉努斯 
 

注



 和穆索尼乌斯 
 

注



 ——前者是希腊人，后者是图司奇人——都劝他勇敢地迎接死亡，而不要过前途渺茫、忧虑重重的生活。

总之，凶手在中午过后不久的时候发现他时，他正在脱下衣服做体操。百人团长就在这种情况下杀死了他；当时从旁监视这次谋杀的是宦官佩拉戈，这个人是被尼禄派出来监视百人团长和他的队伍的，就好像国王的一个佞幸监视着他的侍臣一样。死者的首级被送回了罗马。尼禄看到这个首级时叫道（我在这里是完全按照皇帝的原话叙述的）：“尼禄啊，〈你怎么会害怕有这样一个鼻子的人呢？〉” 
 

注





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使他担心的事情，他便加紧与波培娅结婚的准备工作了，在这之前他就是因为有诸如此类的顾虑才不敢办这件事情。这时他把他的妻子屋大维娅也遣送走了。屋大维娅虽然性情和顺，但是尼禄仍然把她看成是眼中钉，因为她是她父亲的女儿， 
 

注



 同时又得到人民的爱戴。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元老院，信里并没有承认他杀死了苏拉和普劳图斯，却说他们两个人都有反叛的意图，而他本人却一直是在极其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的。为了这个缘故，举行了一次全国的感恩祭，苏拉和普劳图斯被开除出元老院，这种侮辱性的嘲弄比杀死他们二人的罪行更引起人们的憎恶。

（60）尼禄从元老院的命令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每一件罪行都被说成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因此他作恶的胆量就更大了。他随即以不能生育为借口同屋大维娅离婚，娶了波培娅。

波培娅很久以来便以情妇 
 

注



 的身份控制了尼禄，现在又以妻子的身份控制着他。她唆使屋大维娅的一名仆从控告屋大维娅同一名奴隶通奸，扮演她的奸夫的是一个叫做优凯路斯的人，这个人是亚历山大人，是一个技艺高妙的笛师。于是按照原定的阴谋，拷问了屋大维娅的侍女们。虽然少数人熬不过严刑拷问而作了毫无根据的招供，但大多数人却坚持说她们的女主人是清白的，其中的一个人在提盖里努斯的威逼之下回骂他说，屋大维娅的身体的任何部分都比他的嘴还要干净。不过屋大维娅还是被送走，但开头只是作为普通的离婚来处理的。她取得了两件不吉利的礼物——布路斯的邸宅和普劳图斯的产业。不久之后，她就被放逐到康帕尼亚去，并受到了士兵的监视。这一措施引起了普通罗马人民的普遍的和公开的抗议，要知道他们的行动并不像显贵人物那样谨慎，而且由于他们的卑微的地位，他们所冒的危险也就比较少。〈继而又传说〉尼禄对自己的横暴行为感到悔恨，并把屋大维娅召回到自己身边来了。

（61）欢欣鼓舞的人群立刻爬上了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并最后向上苍表示感谢。他们打倒了波培娅的像，把屋大维娅的像抬在肩头上，把花洒到她的那些像上，并把它们立到广场和各个神殿里面去。

他们甚至又到皇帝那里去向他欢呼致敬。而且他们已大量地拥到皇宫里来欢呼，但这时却出现了一队队的士兵。这些士兵用鞭子和刀尖胡乱地把他们驱散。但这一事件所促成的一切变化又都被改变回来了：波培娅的荣誉又恢复了。波培娅对她所憎恨的人一向是残忍无情的，这次她十分担心群众的怒火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出来，或是尼禄会受群众情绪的影响，因此她就跪到尼禄的面前说，“尽管结婚对她来说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事情，但当前的情况却是这样：她已不能争取同尼禄结婚了。她的生命本身在屋大维娅的食客和奴隶的威胁之下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 屋大维娅利用这些人来冒充罗马人民，并在和平时期作出了连战争时期都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武器是针对着皇帝本人的，所缺少的只是一个领袖罢了。但骚乱一旦爆发，领袖是不难出现的。她只需离开康帕尼亚，亲身来到罗马就行了！甚至她从远处点一点头就足以激起一场风暴了！

“再说，波培娅干了什么非法的事情呢？难道她伤害过任何人吗？是不是因为她即将给恺撒的家庭生一个嫡亲的后裔？是不是罗马宁肯要一个埃及笛师的后裔坐在罗马的皇位上？总而言之，如果国家的利益有这样的需要，那么他就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地把他过去的妻子召回来，不然的话，就让他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全吧！刚刚开始的骚动，用适当的惩罚和宽大的措施是可以镇抚下去的。但群众一旦不能指望使屋大维娅成为尼禄的妻子，他们是很快就能给她找到一个丈夫的！”

（62）波培娅提出的目的在于激起对方的恐惧和愤怒的各种理由显然立刻把尼禄吓住和激怒了。但是对一个奴隶的怀疑起不了什么作用。对侍女们的拷问证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决定找一个人要他供认自己和屋大维娅之间的奸情，此外还可以把捏造的叛逆罪加到这个人身上。阿尼凯图斯被认为担任这样的角色是合适的，他就是帮助尼禄杀死尼禄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那个凶手。前面我说过， 
 

注



 他是米塞努姆的海军长官，他在替尼禄谋杀了自己的母亲以后，多少受到了尼禄的一些酬报，但后来尼禄却更加讨厌他，因为看到自己先前的同谋犯，在良心上感到很大的痛苦。因此他就被皇帝召了来，皇帝向他提起了先前他干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才保证了皇帝的生命安全，使皇帝不致受皇帝的母亲阿格里披娜的阴谋陷害。现在他又有了一个同样使皇帝感谢的机会，那就是给皇帝铲除一个不怀好心的妻子。他甚至可以不使用暴力或是凶器。他只需供认曾和屋大维娅通过奸就行了。”尼禄许给他一笔丰厚的报酬（但在开头并没有说明是哪些东西）和一个安适的退休场所。如果他拒绝的话，他就有生命危险。生性邪恶而且已习惯于犯罪的阿尼凯图斯在皇帝本人所召集并由他的近臣们所组成的国务会议上捏造和供认了比命令给他的更多的东西。因此他就被放逐到撒丁尼亚去， 
 

注



 在那里过着相当阔绰的亡命生活，并且老死在那里。

（63）尼禄这方面则发布敕令宣布说，屋大维娅勾引海军长官，目的在于取得他的舰队的合作，后来知道了自己的不贞，她又使自己流产——他忘记了不久之前他还说她不能生育！——而关于这些事情他本人手里都有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便把她囚禁到庞达提里亚岛。 
 

注



 任何被流放的妇女看起来都不像她这样可怜。还有些人想起了过去提贝里乌斯放逐阿格里披娜 
 

注



 的事情。人们也还没有忘记不久以前克劳狄乌斯放逐优利娅 
 

注



 的事情。但是这两个人是在成年之后被放逐的， 
 

注



 她们总算享受过一些幸福，而对于过去比较欢乐的幸福日子的回忆能以缓和当前的痛苦遭遇。但是对屋大维娅来说，首先一点，结婚的日子也就是她死亡的日子。在她来到的新家庭这里只有悲惨的命运等待着她。在这个家庭里，她的父亲是被毒死的，她的兄弟很快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这之后，一名女奴隶占了女主人的上风，而尼禄和波培娅的结婚竟把屋大维娅完全毁掉了。最后则是最难堪的命运，她受到了控告。

（64）这样，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孩子 
 

注



 就被百人团长和士兵包围起来了。她知道她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从而已经失掉了任何生趣，但是她又不能得到死前的宁静。几天之后，处死她的命令就来了。她坚决表示，她现在已无丈夫，而只是尼禄的一个姊妹， 
 

注



 她呼告和他们有血统关系的日耳曼尼库斯家族的人们 
 

注



 ，最后她甚至呼告阿格里披娜，因为当她在世的时候，她的婚姻生活虽然不幸福，但至少还不是致命的。她全身被绳索捆绑起来，四肢的血管都被切开；但是她的恐惧却不能使血液顺畅地流出来，继而她就被拖到极热的蒸汽浴室里去被窒息死了。更加可怕的残酷行径是她的头被割了下来，送到罗马去给波培娅过目。

为着所有这些行为，元老院又发布命令，在各神殿向诸神奉献牺牲供物以示感谢——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所有那些从我的作品以及从别的作品知道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事实是当然的，即每当皇帝发布命令放逐或杀害某人的时候，〔元老院〕总是要向上苍诸神表示感谢。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虽然如此，任何一项元老院的命令，不管它谄媚到什么程度，卑鄙到何等地步，我是绝不会把它放过去的。

（65）这一年，据信尼禄又毒死了他的两名重要的被释奴隶：多律弗路斯 
 

注



 和帕拉斯。多律弗路斯遇害是因为他反对过尼禄和波培娅的婚姻。帕拉斯则是因为他老而不死，从而长期占着他手中的巨量财富。

洛玛努斯 
 

注



 在暗中控告了塞内加，说他同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相勾结。但是他本人却被塞内加用同样的罪名加以控诉，而且确实被搞掉了。这种结果使披索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他搞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但是没有成功的反尼禄的阴谋。 
 

注









[1]
 盖乌斯·维普斯塔努斯·阿普洛尼亚努斯在公元69年担任阿非利加长官，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76章。



[2]
 关于盖乌斯·丰提乌斯·卡皮托的性格，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7章。公元68年，他在下日耳曼担任副帅时被他手下的军官杀死。



[3]
 在她的祖先当中只有她的外祖父波培乌斯·撒比努斯在提贝里乌斯的统治时期曾因在色雷斯的胜利而得到过凯旋的荣誉。参见本书第4卷，第46章；第6卷，第39章；第13卷，第45章。



[4]
 她和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生过一个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45章）。她和克利司披努斯离婚后才嫁给奥托，现在她又想离开奥托嫁给尼禄。



[5]
 尼禄任命奥托为路西塔尼亚的长官以便把他从自己的身边打发开去，这里指的是奥托任职的路西塔尼亚（参见第13卷，第46章）。



[6]
 罗马人认为从正午起即开始饮酒是一种堕落的标志。



[7]
 这里的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列庇都斯是路奇乌斯·埃米里乌斯·保路斯和奥古斯都的外孙女优利娅的儿子。他是阿格里披娜的兄弟卡里古拉的宠臣，并且娶了他们的姊妹杜路西拉。公元39年由于参加了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的阴谋而被盖乌斯处死。阿格里披娜向他献媚可能是因为阴谋一旦成功，他是最有可能做皇帝的人物。



[8]
 叔父和侄女结婚在克劳狄乌斯当政之前一直被认为是非法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6章。



[9]
 从本书第4卷的第5章我们可以看到，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在意大利的领海上有三支舰队分别驻扎在米塞努姆、拉温那和佛路姆·优里乌姆。



[10]
 康帕尼亚地方的波佐利湾（Golfo di Pozzuoli，即sinus Baianus）西侧的一个时髦的海水浴场。



[11]
 米涅尔瓦节的原文Quinquatrus的意义严格说来是伊都斯日后的第五日。这是每年3月19日为米涅尔瓦神举行的节日。后来由于对节日的名称作了不正确的解释，结果节日就被延长为五天。工作要受这位女神的保护的人们，特别要庆祝这个节日，因此这个日子又是一个学校的假日。



[12]
 这座别墅过去属于演说家霍尔田西乌斯，后来转入历代皇帝之手，大概三个世纪之后又归西姆玛库斯所有。别墅在拜阿伊以南不远。



[13]
 看来这是海湾的最远的一个水曲（西边是拜阿伊，东边是普提欧里）。



[14]
 “拜阿伊”原稿是“包利”（Baulos），但后来这种改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因为上面提到尼禄陪着他的母亲到包利去，所以，如果这里仍是包利，就无法讲通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尼禄在请母亲到那里参加晚宴之后，自己返回了拜阿伊。尼禄指望她乘那只事先安排好的船返回，以便趁机陷害，但由于她起了疑心，所以就乘着肩舆从陆路返回了。如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作者就没有必要特别指出肩舆。从塔西佗的叙述可以看出，这只船是停泊在包利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说明，在拜阿伊等候以便把她送回去的那只船，必定是在宴会进行时期，被派到这里来的。



[15]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他就在午夜宴会结束时拥抱了她，他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吻她的眼睛和手”（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3章）。



[16]
 这里指返回包利的途中。



[17]
 作者在本书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提过此人。



[18]
 此人可能是提贝里乌斯统治时期最后一年的执政官格涅乌斯·阿凯罗尼乌斯·普洛库路斯的女儿，参见本书第6卷，第45章。



[19]
 因为阿格里披娜躺在床上，而阿凯罗尼娅又卧倒在她脚下，所以床侧的挡板能支住上面压下来的重量而没有伤害她们。



[20]
 当然是知道这次阴谋内情的人才会这样做。



[21]
 这个湖曾被阿格里帕和屋大维变成一个海军基地和对塞克斯图斯·庞培作战的一个训练中心，办法则是用一道水路把它同相邻的阿维尔努斯湖连接起来，并且打通和加固把它和拜阿伊湾分割开来的砂丘。这样形成的portus Iulius曾多年弃置不用，但它的外部入口处还可以供小渔船使用，阿格里披娜就是由这种捞牡蛎的小船救上来的。在16世纪，由于新山（Monte Nuovo）隆起，这个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22]
 这座别墅也许是包利别墅，也许是她自己在路克利努斯湖畔的一座别墅。如果是包利别墅的话（这个假定同本卷第9章中关于她的火化和下葬的记述很容易吻合），那么读者自然就可以推测到，在上岸之后，她弄到了一副肩舆把自己带到那里去。但另一方面，原文suae，即infertur一词前面的词，以及这样一个情况，即一个被淹得半死的妇女似乎不可能（即使可能也未必愿意）在午夜之后很久的时候（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3章）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穿过拜阿伊，从而就几乎是在她的儿子亲眼目睹的情况下来到一座里面有他的奴隶和被释奴隶的别墅（而且那只出了事故的船表面上也是说要到这座别墅来的）：所有这些都是有力的反证。可再参见本卷第8章开头的部分。



[23]
 阿格里披娜要求寻找阿凯罗尼娅的遗嘱，可能是希望通过遗嘱取得她的全部财产。关于阿格里披娜的贪婪，参见本书第12卷，第7章。



[24]
 有的本子是Agerinum，这样译名就应当是阿盖里努斯了。



[25]
 如果她的别墅是在路克里努斯湖湖畔的话，那么这里的molium obiectus显然指的是那座半天然半人工的大堤。斯特拉波说这座堤有八佛朗（一英里）长，像一条宽阔的马车路那样宽，湖和海就是被它分开的。如果这一别墅是包利（参见本卷第4章注）的话，那么荷拉提乌斯的话（参见 Carm．II，18，19：“修筑宫殿，从而极力想使波涛汹涌的拜阿伊海岸向外伸展开去”），仍然能用来解释这一大堤。



[26]
 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4章据说“根据可靠的材料”有更多的记述。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4章）至少在性格方面作了更多的说明：“我不曾知道我有这样美丽的一位母亲。”



[27]
 罗马人吃饭是半卧在床榻上的，这里是说尸体随便被放在餐室的床榻上，而按常规则应当停放在灵床（lectus funebris）上。



[28]
 可能就是特拉叙路斯的儿子的预言（参见本书第6卷，第22章）。占星术士在共和国时期一般受到鄙视，但在帝国时期很受欢迎。



[29]
 这里所指的大概是葬仪中的喇叭声。在佩尔西乌斯的《讽刺诗》，第3卷，第103行以次便提到：“这之后就是喇叭和火把，最后是这个可怜的人离开，他被安置在很高的灵床上，身上涂着油脂，向着门口伸着他那僵冷的双脚，而那昨天才被解放的、戴着象征自由的尖帽的罗马公民把他抬了出去下葬。”并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4章：“尽管他在元老院发表了谈话，但他自己的良心在夜间却仍然感到如此不安，以致他会突然从床上跳起来，而在白天，当他一听到从阿格里披娜的埋骨之所那边喇叭吹出振奋人心的、尚武的调子的时候，他就吓得魂不附体。”



[30]
 奥古斯都最初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适当的继承人而制定了任命“共治者”（censors imperii）的办法。皇帝首先把“统率军队的权力”（imperium proconsulare），然后把“管理法律的权力”（tribunicia potestas）授给他。censors虽然不等于皇帝，但他的地位极为重要，以致在princeps死时，他就是当然的继任人，除非发生了内战。提贝里乌斯在奥古斯都死时，尼禄在克劳狄乌斯死时，他们的地位就是这样。阿格里披娜显然是想通过尼禄把持大权。因为女人担任公职是罗马法律所不容许的。尼禄这里的意思似乎也是说她想通过他本人来夺取罗马的统治大权。



[31]
 11月6日。



[32]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章、第8章。优尼娅·卡尔维娜是路奇乌斯·西拉努斯的姊妹。西拉努斯是屋大维娅原来的丈夫。



[33]
 参见本书第12卷，第22章。



[34]
 不详。除这里之外，这两个人未出现于别处。



[35]
 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以次。



[36]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2章。



[37]
 在梵蒂冈以东他的花园里，圣彼得教堂便是这块地方的一部分。



[38]
 罗马的优伶虽然可以十分出名，但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真正的罗马人是不许干这个行道的。



[39]
 这是说，接受赏赐未必是由于贪财，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40]
 这是为了纪念他第一次剃胡须，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19章（比较同上书第17章中的记述和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4章）。



[41]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6章。奥古斯都开辟这个湖是为了举行海军战斗演习的。



[42]
 大概在四年之后，据说这个团体除去骑士之外，把四千名精壮的平民（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的说法是士兵）也包括进来，这些人的头目有固定的薪水，他们有规定成套的喝彩方式，在打扮上也有特别的规定——头发要搽油，左手不戴戒指等等（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20章，第25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20章）。



[43]
 这类的例子可见狄奥，第61卷，第20章。



[44]
 苏埃托尼乌斯的意见完全不同，在《尼禄传》，第52章里，他说：“我曾经得到过一些札记簿和文稿，上面有他的一些有名的诗，诗都是他手写的，而从这些诗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不是抄来的，也不是出自别人的口授，而完全是他自己通过思考和创造的过程才写出来的。这里有许多抹掉的字，有删去的字和写在行上面的字。”



[45]
 这里似指那些斯多噶派的哲学家。



[46]
 庞培东面的城市，即现在的诺切拉（Nocera）。



[47]
 本书的这部分已经遗失。



[48]
 此人十年后又被奥托恢复了元老的职位，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77章。



[49]
 库列涅和克里特构成一个属于元老院的较小的行省。



[50]
 托勒米·阿披昂是埃及的托勒米七世（“庇司孔”）的私生子（死于公元前96年）。由于在1930年左右发现了庇司孔的一份未经执行的遗嘱，人们才知道阿披昂在公元前96年把库列奈卡遗赠给罗马，只不过是实现他的父亲所拟订的一个计划而已。



[51]
 此人只在这里提到一次。



[52]
 著名的告密者。参见本书第4卷，第52章。



[53]
 玛尔库斯·塞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是公元35年度的执政官。他撰述历史的时期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克劳狄乌斯曾听过他的一次朗诵（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1卷，第13章）。塔西佗把他和奥菲狄乌斯·巴苏斯并提，用来同西森纳和瓦罗相对照，认为他们是当代雄辩术的典范（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23章；克温提里亚努斯，第10卷，第1章）；他所以被认为是担任过执政官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因为他曾叙述过他在提贝里乌斯的餐桌上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61章结尾处）。



[54]
 公元25年度执政官科尔涅里乌斯·科苏斯的儿子。



[55]
 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告诉我们，尼禄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制定了音乐、角力和赛马的比赛，每五年举行一次。他把这种比赛称为尼禄尼亚（Neronia）（参见本书第16卷，第4章）。因为这样的三项比赛是尼禄第一次介绍到罗马来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



[56]
 参见本书第4卷，第7章注。



[57]
 奥古斯都把负责公开比赛的职责从营造官转到行政长官身上。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尼禄“任命执政官级的人主持全部比赛，他们用抽签办法选出，用以代替行政长官的位置”（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这一节同本书第11卷，第11章的sedente claudio与优维纳尔（《讽刺诗》，第11卷，第195行）的“行政长官坐在献神的马那里”联系起来看，则可以看出里普西乌斯（Lipsius）把原稿改为 praetoresederent是没有根据的。按本书的拉丁文原文是praetor sederet。



[58]
 其中就有在舞台上称颂过尼禄的路卡努斯。参见苏埃托尼乌斯：《路卡努斯传》开头部分。



[59]
 希腊的自由公民可以参加拳斗，但罗马人却把这种比赛看成是剑斗之类的下流事情。罗马人认为有价值而又不玷污自己身份的唯一的体力训练是军事训练。



[60]
 参见李维：《罗马史》，第7卷，第2章。



[61]
 图里伊是布路提乌姆（Bruttium）的一个希腊移民地，它是伯利克里斯（Pericles）时期在叙巴里斯（Sybaris）更早的一座城市的原址上建立的。但这个说法仅见于此处。



[62]
 事情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46年和公元前133年。



[63]
 公元前145年。



[64]
 高级长官为讨好民众争取选票而出钱举办赛会，是共和国时期他们贪污的原因之一。在帝国时期，这种官吏自己出钱的情况实际上已不存在。



[65]
 尼禄本人并未参加竞争“拉丁演说与诗歌冠”，但是那些参加的人（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12章）说他们自愿地把它让给了他。另一方面，他取得的“竖琴花冠”（citharae corona）却是裁判授予他的正规奖品。



[66]
 他是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和提贝里乌斯的孙女优利娅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关于他的被杀，参见本卷第59章以次。



[67]
 阿尼奥河（Anio）形成的三个小湖。参见本书第11卷，第13章注。



[68]
 Sublaqueum直译是“在湖下手”。



[69]
 安提司提娅·波利塔是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的女儿。她后来同她父亲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70]
 玛尔奇乌斯水道（aqua Marcia）即今天的披亚水道（Acqua Pia），是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担任行政长官时（公元前149年）受元老院的委托修建的。它的源头在佩利格尼人的山区里。古人常常称颂这里的水清凉和有益卫生（参见：斯特拉波，第5卷，第3章；普利尼：《自然史》，第31卷，第24章等等）。关于禁止在某些河流里游泳的问题，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8卷，第8章（这里是指克里图姆努斯河）：“上面修建一座桥，把神圣的部分同供公众使用的部分分了开来：乘船的人可以到桥的上手来，但在上手不能游泳，要游泳只能在桥下手的河道里。”



[71]
 科尔布罗的这一战役是接着前面第13卷，第41章叙述的，而以向提格拉诺凯尔塔的进军为开始，时间是公元59或60年（参见本书第13卷，第35章注）。



[72]
 这段路程如笔直地计算，估计为二百七十五英里：从日期则很难确定路程。可能第一段是从阿尔塔克撒塔到巴雅吉特平原（Bayazid），最后一段是通过比特里斯山路（Bitlis）到提格拉诺凯尔塔。中间的既长而又困难的一段进军是经过凡湖以北还是以南，这一点还不能确定。



[73]
 分布在波斯和亚美尼亚的库尔狄什人。他们的分布极其广泛，因而要确定科尔布罗在进军时遇到的是哪一部分人是很困难的。



[74]
 罗马军团的食物主要是谷物，口粮每人每月三十六公升左右（未碾过的）。关于士兵拒绝吃过多肉类的事情，可参见恺撒：《高卢战记》，第7卷，第17章。



[75]
 这一地区今天在何处目前尚无法确定。



[76]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的河源之间”（参见托勒米，第5卷，第13章，第18—19节）。



[77]
 这里用里普西乌斯本子的 Maris sui。叙尔卡尼亚海（Mare Hyrcanum）就是今天的里海。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到叙尔卡尼亚去一定要经过这个海。



[78]
 从第24章对进军提格拉诺凯尔塔的情况的描述可以推想到，不到秋天这座城是不容易占领的。因此，这年的其他时期便无法包括这一章里提到的这样多的事情——比如说，击退提里达特斯通过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向遥远的东方发动的进攻就要花去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蒙森把本卷第23章到26章中记述的一切事件都归入公元60年。



[79]
 他的父亲出自希罗大帝。



[80]
 伊伯利亚的国王。



[81]
 本都的最末一个国王波列莫二世。



[82]
 小亚美尼亚国王，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



[83]
 孔玛盖尼国王安提奥库斯四世埃披帕尼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



[84]
 盖乌斯·翁米狄乌斯·杜尔米乌斯·克瓦德拉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22章。



[85]
 普里吉亚的城市，在迈安德罗斯河附近。



[86]
 塔伦特在公元前122年成为罗马移民地，安提乌姆还要早。



[87]
 行政长官定额十二名，但候选人有十五人（参见本书第1卷，第14章以次）。



[88]
 相当于双方争执的全部款项的三分之一。



[89]
 克温图斯·维比乌斯·克利司普斯出身于下层人民（参见塔西佗：《对话录》，第8章），以演说家和控诉者而享名。他在佛拉维乌斯朝诸帝时期是十分得宠的人物。塔西佗在《历史》的第2卷第10章中对他的评述是“由于金钱、权力和能力而著名，但是声誉并不好”。优维纳尔在他的《讽刺诗》（第4卷，第81—93行）里对他的评述却要宽大多了。



[90]
 关于他在东方的丑恶行为，参见本书第15卷，第6章以次。



[91]
 他在3月左右离职到不列颠去接替苏埃托尼乌斯（参见本卷第39章）。



[92]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0章。



[93]
 公元48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2卷，第56章，第74章；第3卷，第10—19章；第12卷，第5章。他到不列颠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公元58年，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14章），因此苏埃托尼乌斯在他进攻安格里赛（Anglesey）之前在那里治理了整整两年。



[94]
 二十年前，他以副帅的身份镇压过玛乌列塔尼亚的一次起义，并穿过阿特拉斯山有数英里之远（参见普利尼：《自然史》，第5卷，第1章）。公元66年，他是执政官。后来（公元69年），他又率部站在奥托一边对维提里乌斯派作战，但几乎不能应付局面。（塔西佗：《历史》，第2卷，第25章：“他本来就是个拖拖拉拉的人，他宁愿制定慎重的和周密的计划，而不想贪图侥幸的胜利。”）



[95]
 即安格里赛（Anglesey）：保里努斯的大本营必定设在切斯特（Chester），即德瓦（Deva）。



[96]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她们的名字是提西丰妮（Tisiphone）、阿列克托（Alecto）和美该拉（Megaera）。她们的传统形象十分可怕，头上散乱的头发是一条条的毒蛇，一手拿着火把，一手拿着匕首。



[97]
 德鲁伊德（Druids），不列颠古时的巫师。



[98]
 有的英译者译为“疯狂的妇女”，似不确。“疯子”在这里所指的正是那些德鲁伊德。



[99]
 行省指不列颠岛已被征服的部分。



[100]
 参见本书第12卷，第31章注。



[101]
 Boudicca，根据哈泽（Haase）所确定的拼法；但在美地凯乌斯（Mediceus）抄本中只在第37章是这样的拼法。毕彭提恩（Bipontine）和古柏（Cowper）所确定的较常见的一种拼法 Boadicea看来没有什么根据。



[102]
 在今天的萨福克和埃塞克斯；他们的首都是科尔切斯特，即卡木洛杜努姆（Camulodunum）。过去曾有人错误地把它认成是今天的莫尔登。



[103]
 这还是在克劳狄乌斯生前建立的。



[104]
 这个移民地的名称就来自胜利女神，而称为维克特利克斯（Victrix）——colo nia victricensis。



[105]
 这里指罗马的敌人，即不列颠人。



[106]
 可能因海市蜃楼附会而成。



[107]
 这个军团（nona Hispania）大概驻守在林肯（Lincoln），即林杜姆（Lindum），因而凯里亚里斯能立刻从埃尔米恩路（Ermine Street）开往科尔切斯特。不列颠人在什么地方遇到他，已不能确定，可能是科尔切斯特附近的沃明福特（Wormingford）。



[108]
 他是维斯帕西亚努斯的一位近亲和受到信任的副手（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59章等）；他曾镇压过奇维里斯的起义（参见同上书，第4卷，第68章以次）；从公元71到74年他是不列颠的一位活跃的和在战场上屡建功勋的副帅（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8章，第17章）。塔西佗曾通过他发表了他的最著名的演说之一，为罗马的统治进行辩护的演说（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73章以次）。



[109]
 克劳狄乌斯应许给部落领袖并正式经元老院批准的东西都被他取消和收回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章开头处；第60卷，第23章结尾处）。



[110]
 他的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切斯特（Chester）。人们认为他的目的地是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中间经过的就是通过伦敦的华特林路（Watling Street）。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苏埃托尼乌斯率领他的轻武装部队在前面赶路，第十四军团和第二十军团的一部分则急行军随行在他的后面。他曾要第二军团同他会合（会合地点大概在佛洛克西特 〔Wroxeter〕，即当时的维洛科尼乌姆 〔Viroconium〕），但第二军团的将领波伊尼乌斯·波司图姆斯拒绝使自己的防线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南威尔士地方西路里斯人的面前。伦敦当时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敌军的力量在那里占着绝对的优势，而且第九军团实际上已全部被歼灭了。因此苏埃托尼乌斯便沿着华特林路后退，直到遇到军团士兵的时候，他才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某地被迫展开战斗，而只是由于他得到允许自己去逃命，他才活了下来。



[111]
 在圣奥尔本斯附近。



[112]
 这个估计没有什么价值。



[113]
 关于更详细的记述，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7章结尾处。



[114]
 这些部队显然是属于第十四军团而不是第九军团的，因为在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59章中提到的八个巴塔维亚步兵中队是属于第十四军团的。



[115]
 参见本卷第32章。尼佩尔第认为补充的这两千人是第九军团派出去，因而得以保全，现在又被派了回来的。如果其余部分几乎全部被歼的话，这两千人也不能补充定额（因为一个军团的定额是六千人），可能第九军团被歼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被留下来守卫林肯（Lincoln）。



[116]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37章；第2卷，第95章。



[117]
 这里是同克拉西奇亚努斯的报告相比。



[118]
 从这里可以看出，执政官在帝国时期任期并不满一年。此后执政官的任期更加缩短，以便满足更多人的官瘾。



[119]
 从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的第16章我们知道，苏埃托尼乌斯被撤换的真正原因是他使用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手段。



[120]
 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普利姆斯是图路斯（Toulouse）人，塔西佗在《历史》中常常提到这个人（例如第2卷，第86章；第3到第4卷随处可见）。公元68年，他回到元老院之后，从伽尔巴手中取得了第七军团的统率权；人们认为他曾为奥托服务，后来又不顾一切地支持维斯帕西亚努斯登上皇帝的宝座。



[121]
 公元54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12卷，第64章。



[122]
 公元前40年度执政官，恺撒的拥护者，曾参加安托尼乌斯和屋大维之间的布伦地西乌斯条约。他又是味吉尔和荷拉提乌斯的保护人。



[123]
 公元前81年苏拉制定的法律，法律的目的在于制止对遗嘱的各种形式的诈骗行为。



[124]
 关于这一官职参见本书第6卷，第10章注。这一时期市长官的审判权的范围尚不清楚，但显而易见它比行政长官的权限更加具有即决的性质。



[125]
 即给彭提库斯判罪的命令。



[126]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2章；关于共和国时期的情况参见西塞罗：《致友人书》，第4卷，第12章。



[127]
 法学家（参见本书第12卷，第11章注）。



[128]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2章。



[129]
 当然，这句讽刺话是针对着本卷第42章开头处所提出的原因。不言而喻，在当时，奴隶是根本谈不上什么权利或受到损害的。



[130]
 指处死败逃军队的十分之一的规定（decimatio），参见本书第3卷，第21章注。



[131]
 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6章、第37章；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4章以次。



[132]
 本书第12卷，第59章中提到了这件事。



[133]
 公元56年度执政官。



[134]
 因为两个人都不把他作为竞争的对手，自然不再去排挤他，从而给他造成了升迁的机会。但后来他继图尔披里亚努斯担任不列颠长官时却完全失败了（参见《历史》，第1卷，第60章；第2卷，第65章。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16章）。



[135]
 他是公元31年度的补缺执政官，担任过美西亚、马其顿和阿凯亚的长官（继波培乌斯·撒比努斯之后）。他娶了洛里娅·宝琳娜，但在盖乌斯的强迫下同她离婚了。参见本书第5卷，第11章注。



[136]
 供尼禄尼亚节（Neronia）比赛用，在玛尔斯广场，尼禄尼亚温泉（Thermoe Neronianae）附近。



[137]
 这种油当是在体育比赛之前擦身体用的。在雅典，这种油由节日主办人免费供应，作为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



[138]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8章



[139]
 不列颠前任长官的勇敢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2卷，第31章）。关于后来他被安提司提乌斯陷害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6卷，第14章以次。



[140]
 参见本书第11卷，第6章注。



[141]
 尼禄的臭名昭著的宠臣。有关他早年的经历可参见优维纳尔第1卷第155行的内容丰富的注释。他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突出的事实可以从本书其他部分收集到。关于他在奥托时的自杀和关于他的性格的精彩的叙述，参见《历史》，第1卷，第72章。



[142]
 参见本书第1卷，第73章。卡里古拉在名义上取消了有关大逆罪的条款（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59卷，第4章）；但克劳狄乌斯在实际上取消了这一条款（参见同上书，第60卷，第3章）。



[143]
 参见本书第4卷，第30章注。



[144]
 在理论上绞刑仍是正规的处刑方式（参见本书第3卷，第50章）；但在实际上它已为被判罪者的自杀代替了。



[145]
 即后来的皇帝。



[146]
 多米提安时期的一个著名的告密者。优维纳尔在《讽刺诗》里的好几个地方提到他。在第4卷的第113行中，他说他是“贤明的维伊安托”；在第4卷的第115行中，他又说他“甚至在我们的时代都是一个巨大的、突出的怪物”。他甚至得到涅尔瓦的宠信（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4卷，第22章）。



[147]
 他的诽谤写在一篇假想的遗嘱里。在帝国时期，只有在死后出版遗著才是最安全的，因此这是对大人物进行攻击的方便方式。



[148]
 原文 Ego me bene habeo这句话里特别指出“Ego”（我）来（通常可以略去），所以译文用了黑体。



[149]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2章。



[150]
 公元49年，塞内加被任命为尼禄的教师。他之所以不把公元62年称为尼禄当政的第九年，是因为这时还没有到尼禄继位九周年的日子。



[151]
 尼禄是小阿格里披娜的儿子，小阿格里披娜是老阿格里披娜的女儿，老阿格里披娜又是奥古斯都的女儿优利娅的女儿。这样看来尼禄同奥古斯都的祖孙关系是在母系方面。但在法律上他们在父系方面也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的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被提贝里乌斯过继为继子，而提贝里乌斯又被奥古斯都过继为继子。



[152]
 奥古斯都为了建立一个王朝，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姊妹的儿子玛尔凯路斯。但在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生病时，他觉得玛尔凯路斯年纪太轻而担不起这样大的责任，因而便把他的带有图章的戒指交给了阿格里帕。这一做法激起了阿格里帕的野心，并使阿格里帕和玛尔凯路斯相互忌妒起来。奥古斯都病好之后，为了进行调解，他只得在一个好听的借口之下把阿格里帕调到东方去。阿格里帕没有执行这一命令，而负气到米提利涅去。



[153]
 “例如（奥古斯都）……常常抱怨说玛尔库斯·阿格里帕耐性不够，而迈凯纳斯又有些爱讲话。原来阿格里帕曾怀疑自己被冷淡和玛尔凯路斯被偏爱，因而立刻抛掉一切，跑到米提利涅去，至于迈凯纳斯，则他把发现穆列纳阴谋的全部秘密都泄露给了自己的妻子提伦提娅（穆列纳的姊妹）。”（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66章）



[154]
 塞内加的故乡是科尔多瓦（Cordova）。



[155]
 这就是说，奥古斯都有足够的威望使他的任何措施都不致引起世人的非难，但从下文可以看出，尼禄本人却有这样的顾虑。



[156]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0章。



[157]
 这一段是按尼佩尔第和施本格尔建议的读法。原抄本这一段是在下一章第一句（……开始阶段）的后面。



[158]
 “一个变得衰老的人向国王致敬时所讲的话是尽人皆知的：当有人问他，他如何能活到宫廷中极其难得的老年的时候，他回答说：‘忍受侮辱并且表示感谢。’对侮辱进行报复往往是不适宜的，甚至指出这是侮辱都是不适宜的。”（塞内加：De ira，II，33）。



[159]
 罗马的显要人物在公开的场合出现时习惯上总是有大群人跟在后面。



[160]
 这里指他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罗马的显要人物在罗马郊区或罗马附近城市大都有别墅。



[161]
 指苏拉。上面所谈到的苏拉（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注）就是独裁官苏拉的后人。他是公元51年度的执政官，娶了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安托尼娅，关于他的性格和被放逐到玛西里亚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3卷，第47章。



[162]
 普劳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是杜路苏斯的女儿优利娅的儿子。



[163]
 总的说来，从尼禄到多米提安的这一段时期，罗马的斯多噶派是明确地敌视帝国的。在尼禄统治时期牺牲的其他斯多噶派人物有著名的塞内加、路卡努斯、巴列亚·索拉努斯和特拉塞亚·帕伊图斯。



[164]
 指后面率领着六十名近卫军士兵的百人团长。



[165]
 公元55年度执政官，公元58年上日耳曼副帅。公元65年他和他的女儿波利塔一道被处死。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第16卷，第10章。



[166]
 此人只在老普利尼著作第2卷的“作者名录”里提到过。



[167]
 盖乌斯·穆索尼乌斯·路福斯是最著名的斯多噶派哲学家之一；他生于埃特路里亚的沃尔西尼（Vulsinii）的骑士家庭；小普利尼的朋友；当埃皮克提图斯还是个奴隶时，他曾做过埃皮克提图斯的教师（《谈话录》，第1卷，第9章）；由于参加过披索的阴谋而被放逐到吉雅拉（Gyara）（参见本书第15卷，第71章）；尼禄死后返回罗马（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81章；第4卷，第10章，第40章）；在维斯帕西亚努斯统治期间放逐哲学家时特别被赦免（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3章）；他的著作有许多片段保守下来，这些片段主要保存在斯托拜厄斯（Stobaeus）的作品里。



[168]
 哈姆（Halm）对原文所作的补充〈hominem nasutum timuist〉是从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第62卷，第14章）得到启发的：“我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大鼻子，这好像是说，如果他事先知道这一情况，他会饶过他的。”



[169]
 这就是说，她是皇帝的女儿，这种身份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170]
 她同尼禄的关系开始于公元58年，参见本书第13卷，第46章。



[171]
 参见本卷第3章。



[172]
 但那里的自然条件是有害于健康的（参见本书第2卷，第85章）。



[173]
 参见本书第1卷，第53章注。



[174]
 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本书第5卷正在她被放逐到庞达提里亚之前中断（公元29年）。



[175]
 优利娅·里维拉是日耳曼尼库斯和阿格里披娜的最小的女儿，生于公元18年。公元37年她被她的兄弟卡里古拉放逐，克劳狄乌斯即位之初把她召了回来，但后来由于美撒里娜的教唆，她又因和塞内加通奸的罪名被放逐，不久之后，她便被处死了（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4、8节）。



[176]
 实际上这种说法只适用于阿格里披娜。



[177]
 实际上她是不列塔尼库斯的姐姐，而不列塔尼库斯生在公元41年2月13日，因此屋大维娅这时至少也有二十二岁。作者这里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178]
 因为克劳狄乌斯过继了尼禄。



[179]
 这个姓是元老院授予提贝里乌斯的兄弟杜路苏斯和他的后人的。他的儿子克劳狄乌斯是屋大维娅的父亲；他的孙女阿格里披娜是尼禄的母亲。



[180]
 他继卡利司图斯担任 Libertus a libellis。



[181]
 此人可能是皇帝的另一名被释奴隶。这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和族名，说明塔西佗在前面一定提到过此人，只是那一部分已经遗失了。



[182]
 披索的反尼禄的阴谋是公元65年的事情。阴谋的失败招致了许多著名人物的死亡。其中包括塞内加和诗人路卡努斯。



第十五卷



（1）在这个时候， 
 

注



 帕尔提亚的国王沃洛吉西斯知道了科尔布罗的战绩和不相干的外人提格拉尼斯取得了亚美尼亚的王位的事情之后，便渴望采取措施，湔雪由于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被逐出亚美尼亚而使阿尔撒奇达伊王族蒙受的耻辱。但是另一方面，罗马的威望以及他对于他同罗马所缔结的长期的条约 
 

注



 的尊重，使他又不敢鲁莽从事而犹豫起来。原来他生性优柔寡断，而且强大的叙尔卡尼亚部落的起义和他们对他展开的多次战斗又对他起了牵制作用。正当他这样犹豫不定的时候，一件新的受侮辱的消息促使他采取了行动：提格拉尼斯从亚美尼亚出发，蹂躏了同他的国土相邻接的阿狄亚贝尼人的土地，蹂躏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已超过了一般打劫的范围。

这些部落的贵族对这种做法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抱怨说，他们已经被贬损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仅仅是一位罗马统帅能够欺侮他们，就是多年来被敌人不当人看待的一名人质现在都敢来欺侮他们了。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莫诺巴佐斯更激发了他们的愤恨情绪。他一直不断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要去寻求怎样的庇护？到什么地方去寻求庇护？亚美尼亚已经失去了，相邻的地区也正在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如果帕尔提亚拒绝保护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设法不使罗马的奴役过重地压到我们头上，要知道，罗马对待投降的民族比对待被征服的民族多少要好一些！”

提里达特斯也被贬黜和被放逐，他沉默寡言，提出抗议也很讲分寸，他的这种表现却使他的言论更加有分量。他说，“伟大的帝国是不能靠无所事事维持下去的，它们需要士兵拿着武器为之战斗。对国王来说，只有实力才是他的唯一的权利。个人的能力在于保存自己的财产；但国王的光荣却在于能要求取得别人的财产。”

（2）被这些话所打动的沃洛吉西斯于是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要提里达特斯坐在他的身旁，然后就对大家说：

“和我是一父所生的这位国王曾以年龄的长幼有序为理由把最高的王位让给了我，我把亚美尼亚送给了他，这在我家是属于第三等的国家。因为米地亚已经送给了帕科路斯 
 

注



 。在我看来，我公正地妥善处理了我一家的事务，而没有发生过去那种兄弟之间相互仇视和忌妒的事情。但罗马人反对我们这种做法。尽管破坏和平从来不曾给他们带来过好处，但他们却又一次破坏了和平。不过这种做法是会使他们遭到毁灭的！

“我不否认，为了保存我的父祖们争得的产业，我宁愿采取公平合理的办法，而不想诉诸血腥的战争，宁愿通过合理的谈判，而不想使用武力。如果我由于徘徊观望而犯了错误，那么我的勇气可以加以补偿。无论怎样，你们的
 实力和名誉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此外你们还加上了一种谦逊的品德，这种品德是品格最崇高的人都不能鄙视的，也是诸神所尊重的。”说了这话之后，他就把王冠加到提里达特斯的头上。他把他身边的一队经常护卫他的骑兵交给了一个名叫莫纳伊西斯的贵族，又加上阿狄亚贝尼人组成的一些辅助军队，然后委托提里达特斯把提格拉尼斯从亚美尼亚驱赶出去；他本人则把自己同叙尔卡尼亚的争吵放到一边，动员了他国内的兵力，全副武装地准备向罗马行省发动进攻。

（3）科尔布罗在取得了有关这些事件的确切情报的时候，便派出了两个军团去援助提格拉尼斯：一个军团由维路拉努斯·谢维路斯 
 

注



 率领，另一个军团由维提乌斯·波拉努斯 
 

注



 率领。但是他在暗中却指示他们，要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应当慎重而不可唐突。老实讲，他宁愿迎接一场战争，而不想去挑起一场战争。他还写信给尼禄说，另外还需要有一位统帅来保卫亚美尼亚。他说，如果沃洛吉西斯发动攻击的话，叙利亚方面的局势却是更加危险的。在这期间，科尔布罗把他手下的其余的军团布置在幼发拉底河的沿岸，把从行省临时征募来的一支军队武装起来，还用卫戍据点把敌人可能借以攻入的通路封锁起来。此外，由于这一地区的水源缺乏，凡是有泉水的地方均派兵加以防守。有一些小水流也被他用沙子堵塞了。

（4）正当着科尔布罗为保卫叙利亚而进行种种准备的时候，莫纳伊西斯却在火速地向前推进，打算在人们知道他到来之前达到目的地。虽然如此，他却发现提格拉尼斯并不是没有戒备的，并不是没有准备的。提格拉尼斯据守着提格拉诺凯尔塔。这是一座十分强大的城市，因为它不但拥有大批的卫戍士兵和十分坚强的工事，在这之外，它的一部分城墙还有一条相当宽阔的尼凯波里乌斯河 
 

注



 环绕着，而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则又有巨大的壕沟保卫着。城里驻守着罗马军队，粮食也早已储备好了。在搜集粮食的时候，一些人因为不慎重从事而走得太远，结果被突然出现的敌人切断了归路。他们的这种遭遇并没有吓住自己方面的士兵，却毋宁说激怒了他们。但是作为围攻的一方来说，帕尔提亚人却没有同敌人短兵相接的勇气。他们只是偶尔向敌人射一些箭，但这并吓不住守城的士兵，而只是一种自欺的行动。当阿狄亚贝尼人开始把他们的梯子和攻城器械向前移近的时候，罗马人很容易把他们击退，继而又从城中向外出击，把他们击溃。

（5）虽然科尔布罗已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他却决定不乘胜直追，而只是写了一封抗议的信给沃洛吉西斯。他说沃洛吉西斯进攻他的行省，并正在包围同罗马军队结成联盟和友好的国王。沃洛吉西斯最好是撤退围攻的军队，否则他自己就要攻到敌人的土地上去了。 
 

注



 奉命传达这个意见的百人团长卡司佩里乌斯在尼西比斯 
 

注



 ——离提格拉诺凯尔塔三十七英里的一座城市——见到了国王，并且精神抖擞地向他传达了科尔布罗的意见。

沃洛吉西斯的一项由来已久的、坚定的原则就是避免对罗马作战。何况在这个时候，沃洛吉西斯本身的情况也并不是十分顺利的。围攻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有卫戍部队保护并且拥有充足粮食的提格拉尼斯是安全的。对这个防守据点发动猛攻的兵力被击败了；罗马军团已被派到亚美尼亚去，而且有更多的罗马军队集结在叙利亚的边界，准备发动进攻。他知道他的骑兵缺乏草料而无法发挥力量，因为出现了大批的蝗虫， 
 

注



 它们把草和树叶全都吃光了。因此他便把恐惧藏到内心深处，而用一种比较温和的语调回答说，他将要把使节派到罗马皇帝那里去，讨论他对于亚美尼亚所提出的权利问题，和建立两国之间巩固持久的和平的问题。在这之后，他便下令莫纳伊西斯撤离提格拉诺凯尔塔，同时他本人也开始退去了。

（6）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由于沃洛吉西斯的恐惧和科尔布罗的威胁而取得的这些成果是一次胜利。有一些人认为他们之间暗中已缔结了一项条约，条约规定，如果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则沃洛吉西斯撤离亚美尼亚，但提格拉尼斯也要退出亚美尼亚。人们不明白，为什么罗马军队要从提格拉诺凯尔塔撤退？为什么他们在战争时保卫的地点，在和平时期反而要放弃？在卡帕多奇亚边界地带仓促修造的茅屋里过冬， 
 

注



 却不在他们不久之前所拯救的王国的首府过冬，这对他们难道有什么好处吗？而事实却是，冲突只不过是延缓下来，这样沃洛吉西斯便可以应付科尔布罗之外的另一个对手，而科尔布罗也不想再拿他多年来挣得的荣誉来冒险。前面我已经说过，他曾经要求另派一位统帅来保卫亚美尼亚，而且听说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 
 

注



 也就要到了。不久他就到达了目的地。他们把军队作了这样的分配：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加上第五军团（这是不久之前从美西亚召来的），再加上本都、加拉提亚和卡帕多奇亚的辅助部队交给帕伊图斯率领；第三、第六和第十军团加上叙利亚的原有的军队则仍归科尔布罗统辖。其余的军队是合是分，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处理。不过，不仅仅是科尔布罗容不下他的对手，就是帕伊图斯，尽管名位仅次于科尔布罗，对他来说，已是一件相当光彩的事情，但是对于科尔布罗的功勋，他依旧是十分瞧不起的。他总是说，“既没有流过血，又没有战利品；攻打城池更属空谈。他本人想做的不是安置一个有名无实的国王，而是想把罗马的税收、法律和罗马的统治加到被征服的土地上去。”

（7）差不多就在这同时，沃洛吉西斯的一些使节——他们到皇帝那里去的使命我已经谈过了——毫无结果地回来了。帕尔提亚于是发动了公开的战争。帕伊图斯也很乐于接受这次挑战，于是他带领着两个军团——由富尼苏拉努斯·维托尼亚努斯 
 

注



 指挥的第四军团和由卡拉维乌斯·撒比努斯 
 

注



 指挥的第十二军团——开进了亚美尼亚，但是这时出现的一些朕兆却是不吉利。原来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渡口的地方 
 

注



 （罗马军队便是从这里的一座桥渡过去的），带着执政官标记的一匹马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惊了起来，跑到后方去了。同时在冬营中， 
 

注



 尚在修建中的工事旁边的一头作为供物之用的牲畜也穿过尚未完成的工事逃到堡垒外面去。一些士兵的长枪引上了火——这所以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朕兆，因为敌人帕尔提亚人就是利用投枪来决定胜负的。

（8）但帕伊图斯完全不把这些朕兆放在心上。他的冬营还没有加以适当的防守，也没有安排好粮食的供应，便匆匆忙忙地挥师穿过了陶路斯山，扬言要收复提格拉诺凯尔塔并蹂躏科尔布罗没有蹂躏过的地区。他的确也攻占了一些设防据点，取得了一些荣誉和若干虏获物；但是帕伊图斯却贪图过分的荣誉，又不小心使用他的战利品。因此当他在他无法据守的广大地区上长途行军的时候，他所虏获的粮食全部毁掉了，而且冬天也临近了。于是他便率军回师，而为了造成一种好像战争已经结束的印象，他给恺撒写了一封信，信里的措词有多么动听，内容也就有多么空洞。

（9）这时，科尔布罗十分警觉地据守着幼发拉底河的河岸， 
 

注



 并且大大加强了防守的阵地。为了使架设浮桥的工作不致受到敌人骑兵部队的威胁——这支部队已经威风凛凛地出现在附近的平原上——他把许多大船在河上用木板接到一起，船上安设塔楼，从那里用弩机和投石机击退了蛮族，因为可以从远处发射的石块和投枪是敌人所射的箭无法相比的。桥架设成功之后，前面的那些小山就被占领了。最初占据那些小山的是联盟的步兵部队，后来则是一个军团的营地。他们攻占敌人的阵地时显示了这样的速度和力量，以致帕尔提亚人竟然放弃了他们进攻叙利亚的准备工作，而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亚美尼亚上面了。

但帕伊图斯在亚美尼亚完全不知道这即将到来的危险，他把第五军团单独地安置在本都，而因为他随便允许人们请假离开，结果其余的军队 
 

注



 就都被削弱了。直到最后，他才得到如下的消息：沃洛吉西斯已经率领着一支不可轻视的、威胁性很大的军队打到他这边来了。

（10）帕伊图斯召来了第十二军团。 
 

注



 他想利用这样一个措施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已经加强，但实际上却正好显示出了他自己的弱点。虽然如此，如果他有魄力按照自己的决定或按照别人的决定始终不渝地做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阵地，并且利用拖延的战略挫败帕尔提亚人。但实际上，那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刚刚使他有了迎接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勇气，他立刻就改变了方向，表示不甘心听从别人的意见，而自己采取了相反的但对自己更加不利的办法。他扬言交给他对付敌人的是士兵和武器，而不是壕沟和堡垒，因此他便把他的军团引出了他的冬营，就仿佛是出发去作战的样子。

但后来，被他派出去侦察敌情的一个百人团长和一些士兵失踪了，他这才提心吊胆地返回了自己的营地。不过沃洛吉西斯那方面并没有尽自己的全力进行追击，所以帕伊图斯又恢复了他那盲目的自信。他把三千名精锐的步兵配置在附近的陶洛斯山上，以便阻止国王从这里穿过去：他的骑兵中最精锐的潘诺尼亚骑兵队则驻守在一部分平原上。他的妻子和儿子则被安置在一个名叫阿尔撒莫撒塔的要塞里，要塞由一个步兵中队防守着。帕伊图斯如果把这些军队集中起来，他本来是可以更加有成效地对付出没无常的敌人的，但是他却把这支军队分散开来了。

据说，人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才使得帕伊图斯向科尔布罗承认自己处于危险的地位。但是科尔布罗自己那一方面却一点也不忙于展开行动；他的打算是：如果等到帕伊图斯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地步时再加以援救，那么他的援救的荣誉也就可以更加提高。虽然如此，他还是下令要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出一千人，再加上八百名辅助骑兵部队和同样数量的辅助步兵部队整装待命。

（11）另一方面，沃洛吉西斯虽然已侦察到帕伊图斯一侧用步兵，另一侧用骑兵挡住了他的去路，但是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来的计划。他武力与威胁并用，吓跑了骑兵部队，打垮了步兵部队。只有一名百人团长塔尔克维提乌斯·克列司肯斯有勇气捍卫他正在据守的塔楼。他不断地出击，斩杀了那些敢于迫近的敌人，但最后还是被敌人从四面八方投过来的大量火把打败了。少数幸存下来的步兵逃到遥远的荒野地区去。那些受伤的士兵返回军营之后，恐惧的心情使他们夸大了国王的勇敢，夸大了蛮族各部落的凶猛和人数，一句话，一切都被他们夸大了。他们的话很容易被那些同样感到惊惶不安的听话的人们所相信。甚至统帅对当前的困难都想不出任何办法。帕伊图斯在再一次向科尔布罗提出请求以后，便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军事职责。他请求科尔布罗火速前来挽救军旗、队旗和一支不幸的军队所剩下的仅有的名誉。他说在这期间，这支军队只要能活着，他们是一定能保持自己的忠诚的。

（12）毫不惊慌的科尔布罗把他的一部分兵力留在叙利亚，守卫他在幼发拉底河河岸上修建的要塞，然后就循着一条在粮食方面有保证的最短的道路开向孔玛盖尼地区， 
 

注



 继而从那里到卡帕多奇亚，从卡帕多奇亚又到了亚美尼亚。除了一般的军事用品之外，军队还带着大批载运粮食的骆驼，这样他便用它们不仅来防止饥饿，而且可以防御敌人。在败军当中，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主力百人团长帕奇乌斯 
 

注



 ，这之后又遇见了大群普通士兵。他们向他谈了为自己的逃跑辩解的许多相互矛盾的托词，但他只是劝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队伍那里去，看帕伊图斯是否能赦免他们。“从他这一方面来说，除了对战胜者之外，对别的人他是绝不宽恕的。”

在这同时，他却到自己的军团士兵那里去，鼓励他们，要他们记起自己过去的光荣并向他们指出了新的立功机会：“他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亚美尼亚的乡村或城市，他们劳苦的报酬是一个罗马军营和军营里的两个军团。如果一个士兵救了一名罗马公民的生命，他的皇帝都会给他戴上光荣的花冠 
 

注



 的话，那么一支救助者的大军拯救了同样数量的人的性命，这岂不更是无限荣誉的事情么？”

他的这番话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受到了士兵的全体一致的欢迎。土气大振的士兵——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还有个人的动机，因为他们有兄弟或亲属在那里处于危险的地位——便以最大的速度昼夜不停地行进了。

（13）沃洛吉西斯更加猛烈地向被围攻者发动了进攻，他有时威胁军团的营地，有时又威胁非战斗人员藏身的要塞。他和帕尔提亚人平时的做法不同，他更加逼近敌人的工事，想用这种大胆的行动诱使敌人出战。但是他的敌人却很难被他引出营地，而只是限于保卫自己的工事。一些人固然是因为统帅这样命令他们，但另一些人却是因为怯懦或是打算等待科尔布罗。同时他们心里又在盘算，如果敌人真的发起猛攻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他们在罗马历史上依然是有前例可寻的，这就是考地乌姆之败 
 

注



 和努曼齐亚之败 
 

注



 。他们说，“撒姆尼特人不过是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外地的部落，他们确实无法同实力足以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帕尔提亚人相比。甚至那些勇猛顽强的、值得赞美的古人，在遇到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必须考虑自己生命问题呢！”

尽管全军的沮丧情绪使帕伊图斯感到十分失望，但是他写给沃洛吉西斯的第一封信，其口吻与其说是请求，毋宁说是对沃洛吉西斯的一种抗议，因为沃洛吉西斯为了亚美尼亚人而出兵反对罗马，但亚美尼亚人一向是在罗马宗主权的保护之下，或是由皇帝选定的国王进行统治的。“和平对双方都是同样有利的事情：国王不能只顾眼前，他
 以他举国的兵力来对付的只是罗马的两个军团。但是罗马身后却有整个世界支持它作战。”

（14）沃洛吉西斯的回答闪烁其词。他说他必须等候他的兄弟帕科路斯和提里达特斯的到来。“他们曾经安排在此时此地来对亚美尼亚的命运作出决定：上天还给阿尔撒奇达伊王族增加一项他应担负的任务，这就是同时决定罗马军团的命运。”帕伊图斯又派出使节，要求同国王会晤，但国王派来的却是他的骑兵将领瓦撒凯斯。在会晤的时候，帕伊图斯提到了路库鲁斯和庞培的名字，提到了恺撒们借以保有或赠送亚美尼亚的王冠的各项法令。但瓦撒凯斯说，事实是：罗马人只是在名义上保有或有权处理亚美尼亚的事务，但那里的实权却在帕尔提亚人手里。

双方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阿狄亚贝尼人的国王莫诺巴佐斯在第二天被召来为他们双方所同意的安排作证。双方约定，沃洛吉西斯解除对罗马军团的包围，全部军队 
 

注



 撤出亚美尼亚的领土，要塞和粮食则移交给帕尔提亚人。在这一切完成之后，沃洛吉西斯获准派一个使团到尼禄那里去。

（15）在这期间，帕伊图斯在阿尔撒尼亚斯河 
 

注



 ——这条河就从营地旁边流过去——上架设了一座桥，表面上是为了给自己准备一条向那个方向撤退的道路，但实际上却是帕尔提亚人命令他修建，以证明他们的胜利的。原来帕尔提亚人使用了这座桥，而我们的军队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撤退。还有谣言说，军团是从轭下穿过去的；谣言还提到了若干细节，这些细节与我们的不幸遭遇倒很相称，而且与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确实是相符合的。他们不仅在罗马军队离开之前便开进了防守的工事，还站在道路的两旁，把很久之前我们从他们那里俘获的奴隶或驮畜认出和拖出来。他们甚至剥下我们士兵的衣服，截留武器，我们的军队心存恐惧，毫不反抗，以免敌人得到重新挑起争端的借口。

沃洛吉西斯把武器和阵亡者的尸体堆到一处，作为罗马人的灾难的标记，但在这之后他却不想亲眼看到罗马军团的撤退。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之后，却又想取得谦逊的荣誉。他骑在一只大象上泅过阿尔撒尼亚斯河，他的侍从则骑在马背上泅渡，好不容易才跟上他。原来这时流行着一个谣传，说修桥的人在修造时搞了阴谋，重东西压上去桥就会坍塌。但那些敢于冒险一试的人却发现那桥是结实可靠的。

（16）后来人们才知道，被围的军队有非常丰足的粮食，以至他们还烧掉他们的一些谷仓。但另一方面，根据科尔布罗的记载， 
 

注



 帕尔提亚人却由于粮食的缺乏和秣草的耗竭几乎要撤走被围的军队了，科尔布罗又说，他本人离开那里至多也只有三天的路程了。他还说，帕伊图斯曾在队旗和国王派来的证人面前发誓说，在尼禄就是否同意讲和发下命令之前，任何一个罗马人都不会进入亚美尼亚。如果说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编造出来以加重帕伊图斯的耻辱的话，那么其他的说法则肯定是确实的：在一天里，帕伊图斯行军走了四十英里， 
 

注



 一路上到处扔下伤员；逃兵们惊惶奔逃的景象就同战场上士兵的败退一样地丢人。

科尔布罗和他的士兵在幼发拉底河的河岸上接应他们。他并没有炫示自己的军事标记和武器，以免这种对照会形成对于对方的一种责难。心情沉重、由于兄弟士兵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的士兵，都忍不住地掉下了眼泪，他们哭得连军礼都几乎不能行了。比试勇气，争取荣誉，只有胜利者才有的这种种感情，都已消失殆尽了。人们心里只是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特别是那些下级士兵。

（17）两个统帅作了简短的交谈。科尔布罗抱怨说，“他的辛苦白费了！这一仗，帕尔提亚人本来会被打败的。”帕伊图斯回答说，他们两个人的态度都是绝不屈服妥协的。他们只需掉转军旗，把兵力结合起来向亚美尼亚发动进攻，因为由于沃洛吉西斯的撤退，亚美尼亚已经削弱了。但是科尔布罗说，“他没有从皇帝得到这样的命令。他所以离开他的行省，只是因为他为罗马军团遭受的危险而感到不安。由于帕尔提亚人的计划很难在事先弄清，所以他要回到叙利亚去。即使这样，他还必须为自己祈求好运气，希望他手下的因长途行军而筋疲力尽的步兵能赶上敌人的活跃的骑兵——这支骑兵在平坦的土地上几乎可以肯定会比他走得更快。”

帕伊图斯于是就在卡帕多奇亚扎下了冬营： 
 

注



 沃洛吉西斯则派遣使节到科尔布罗那里去，建议他撤销设立在幼发拉底河对岸上的哨所，仍像先前那样地把幼发拉底河作为他们的分界线。罗马人则要求分散在亚美尼亚各地的帕尔提亚卫戍部队也应当撤走。经过长期的折冲之后，国王终于让步了：科尔布罗拆除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工事，亚美尼亚人现在可以自行处理本国的事务了。

（18）但是在罗马，在卡庇托里努斯山的中央，人们已经在修建记功碑和凯旋门，准备纪念对帕尔提亚人的胜利。当战争的胜负还没有最后确定时，元老院已经作出了修建这些东西的决定。但现在这些决定并没有取消，人们只是注意面子，尽人皆知的事实却只好置之不顾。

此外，为了掩盖自己对国外局势感到的不安，尼禄把为民众准备的、由于年深日久而霉坏的粮食倒到台伯河里去，以证明罗马的粮食供应是不成问题的。尽管大约二百只业已入港 
 

注



 的运粮船在一次暴风中被摧毁，此外又有一百多只船在从河口循台伯河上行罗马的途中不慎被火烧掉，但粮食的价格并没有提高。他还着手任命了三位担任过执政官的人路奇乌斯·披索、杜肯尼乌斯·盖米努斯和彭佩乌斯·保里努斯监管国库的收入， 
 

注



 并且对先前的皇帝进行了批评，因为他们的毫无节制的破坏性的花销超过了合法的收入：至于他个人，他每年要把六千万谢司特尔提乌斯送给国家。 
 

注





（19）这时，普遍流行着一种坏习俗，那就是，竞选高级长官、但是没有子嗣的人，在选举或派往行省工作之前不久采取欺骗办法过继儿子 
 

注



 而在他们以父亲的身份取得行政长官或行省长官的职位以后，却又立刻摆脱被过继的人。结果真正的家长向元老院提出了愤怒的控诉。他们提出了他们的天赋权利——抚养子女时受到的种种劳苦——来同过继子嗣的行为的有意弄虚作假和极为短暂的性质作了对比。他们说，“没有子嗣的人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报偿，因为他们几乎不用操心而且完全无须负什么责任，便可以取得势力、荣誉，可以非常容易地取得一切。但是他们自己又如何呢？他们期待已久的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却被变成了一种笑柄，因为一些不用操劳就成了父亲、无需丧子就又没有了孩子的人，转眼之间便实现了真正的父亲们长久以来的希望。”于是元老院便发布了一项命令，规定在竞选任何官职时，甚至在接受遗产时，虚假的过继不能生效。 
 

注





（20）在这之后就发生了审讯克里特人克劳狄乌斯·提玛尔库斯的事件。控告他的罪名绝大多数就是行省显贵通常被控告的罪名，因为他们的无数财富必然使他们压迫不如他们的人。但是有一点却发展到成为对元老院的一种侮辱，因为据说他不止一次地说，他有权力决定治理克里特的长官能不能得到这个行省人民的感谢。特拉塞亚·帕伊图斯想使这一事件转而对国家有利。他首先建议把被告逐出克里特，他又说：“元老们，经验证明，在正直的人们居住的城市里，由于别人犯了过失，便产生出好的法律和有益的先例。比如说，辩护人的放肆行为引起了秦奇乌斯法； 
 

注



 竞选人的贪污腐化引起了优利乌斯法； 
 

注



 官吏的贪得无厌引起了卡尔普尔尼乌斯平民法。 
 

注



 要知道，按照时间的先后，过错一定发生在惩罚之前，改革一定发生在滥用职权之后。因此，面对着在行省发生的这种空前的横傲行径，我们应当制定一项同罗马的荣誉与尊严相适应的决定。这个决定在不会损害我们对行省居民的保护的情况下将会使我们矫正如下的一个错误看法，即一个罗马人的荣誉可以在其他地方而不是由罗马人本身作出决定。

（21）“确实，过去我们派遣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位行政长官或是一位执政官，我们甚至还派遣普通公民到各个行省去，委托他们就每一名公民是否忠诚作出报告。许多民族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一个人所作的判决！但是现在我们却向外国人讨好，向他们献媚。他们当中有谁点一点头，我们的统治者才会得到他们的感谢，但是外国人更高兴的是对统治者进行告发！就让他们告发吧！即使我们允许行省居民有权利以那样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权力，我们仍然应注意严厉制止长官们通过请求的方式而得到这些空洞的赞扬，就和我们严厉制止无赖行为或残酷行为那样。我们对人施恩较之我们伤害别人往往会造成更加有害的后果。 
 

注



 实际上某些美德会招引别人的憎恨。这种美德就是坚定不移的严厉态度和不受别人的拉拢。因此我们的官吏在开头时一般是最好的，但是到末尾就堕落了，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些人就像竞选人那样，开始为自己张罗选票了。如果我们禁止这种做法的话，行省就可以治理得更踏实、更稳定了。人们害怕自己的勒索行径会受到审判，这样他们的贪婪就可以得到制止，同样地，禁止人们提出表示感谢的建议，这样讨好人民的行为也就可以禁绝了。”

（22）这个建议受到了热烈的赞同，但是元老院不能发布命令，因为执政官不肯把这一建议提交元老院讨论。后来由于皇帝的建议，这才通过一项规定：任何人不能在行省的议会 
 

注



 中建议在元老院中向代表恺撒的或代表元老院的长官表示感谢，任何人不许参加这种表示感谢的代表团到罗马来。

同年，竞技场（gymnasium） 
 

注



 遭到雷击，并被烧成了一片瓦砾。竞技场里尼禄的一座像被烧成了一堆不成样子的青铜。一次地震也严重地摧毁了康帕尼亚的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庞培。 
 

注



 维司培贞女莱利娅去世了，她的职位由科苏斯家族出身的科尔涅里娅递补。

（23）在美米乌斯·列古路斯 
 

注



 和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波培娅为尼禄生了一个女儿。尼禄高兴得超过了人类的喜悦的限度，他给这个女孩子起了奥古斯塔的名字，并且把同样的称号也赠给了波培娅。这个女孩子的出生地是安提乌姆移民地，这里也正是尼禄本人诞生的地方。元老院曾经请求诸神护佑波培娅分娩时的安宁，并且以国家的名义许了愿。他们现在加码地履行了他们许下的愿。此外又举行了全国的感恩式，元老院还发布命令修建丰产神殿，按照阿克提乌姆节的方式举行了一次比赛。 
 

注



 〈安提乌姆的〉两位命运之神 
 

注



 的金像被安放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朱庇特神的宝座上。此外，为了纪念克劳狄乌斯家族和多米提乌斯家族，在安提乌姆将要举行赛马，就和过去为了纪念优利乌斯家族在波维莱举行赛马一样。 
 

注





但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不到四个月，这孩子就死了。于是又出现了谄媚的新花样。死去的婴儿被宣布为神，在诸神间给她留了一个神座， 
 

注



 为她修建了一座神殿，设置了一名奉祀的祭司。

尼禄不能控制自己的欢乐，同样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悲痛。人们都看到，在皇帝的女儿诞生之后不久，全体元老便都涌向安提乌姆。但是特拉塞亚却被禁止前去。对于这一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侮辱，特拉塞亚却无动于衷。据说不久之后，尼禄曾向塞内加夸口说他已经同特拉塞亚和解了。塞内加向恺撒表示祝贺：这一事件提高了那些著名人物的声誉，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危险。

（24）这时正是初春时分，一个帕尔提亚的使团奉沃洛吉西斯之命前来，并且带来了国王的意见和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是这样：“现在他不谈他先前常常提出的、对于占有亚美尼亚的要求，因为诸神、各个国家（不拘是多么强大的国家）的命运的仲裁者已经把亚美尼亚的所有权给予了帕尔提亚，而这对罗马来说，当然是一件有些丢面子的事情。只是在不久之前他才包围了提格拉尼斯；稍后，当他本来有力量摧毁帕伊图斯和他的军团的时候，他却让他们得到了活命。他已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他又表现了自己的宽厚仁慈。如果不是在提里达特斯所担任的祭司职务方面有一些禁忌阻止他的话， 
 

注



 他是不会拒绝亲自到罗马来接受他的王冠的。他愿意到皇帝的军旗和胸像那里去，当着罗马军团的面宣布自己就任国王的职位。” 
 

注





（25）沃洛吉西斯的这封信同帕伊图斯的报告很不一致，因为后者声称局势依旧是僵持不下。于是陪同使者前来的百人团长便受到询问，要他谈谈亚美尼亚的情况。百人团长回答说，所有罗马人都离开了亚美尼亚。蛮族所要求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取得的东西，这种做法的讽刺味道是十分明显的。尼禄于是和他的顾问们集会商讨，是进行一场冒险的战争，还是接受这一可耻的和平。大家毫不犹豫地决定作战。具有多年对敌作战经验的科尔布罗被任命为这次战争的唯一统帅。人们对帕伊图斯已是深恶痛绝，但如果派一位无能的新统帅，那又可能会造成新的错误，所以只能把全权授予科尔布罗。因此使团没有达成自己的使命便被遣送回去了，但是给了使节们一些礼物，使他们还有这样一个指望：如果提里达特斯亲自前来提出同样请求的话，他的目的是可能会达到的。盖乌斯·凯司提乌斯被任命为叙利亚的长官，军队则交给了科尔布罗，此外还加上在马利乌斯·凯尔苏斯 
 

注



 率领下的潘诺尼亚的第十五军团。藩王 
 

注



 和国王、队长 
 

注



 和代理官 
 

注



 ，治理相邻各行省的行政长官 
 

注



 ，都接到书面指令，要他们听从科尔布罗的节制。科尔布罗的权力现在差不多达到了过去罗马人民赋予庞培对海盗作战时那样的程度。 
 

注



 帕伊图斯返回罗马之后，担心自己会受到比较严厉的处分，但尼禄只是用开玩笑的口吻斥责了他，大意如下：“如果再在那里拖下去，帕伊图斯这个胆小的人就很容易吓出病来，因此他立刻宽恕了帕伊图斯。”

（26）这时科尔布罗认为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已经不适于作战，因为这两个军团中最勇敢的士兵都阵亡了，而其余的士兵的纪律也都败坏了，于是他便把他们调到叙利亚去。另一方面，他却从叙利亚新调来了第六军团和第三军团——他们受过多次卓有成效的严格训练——并率领他们开入了亚美尼亚。他又把第五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加上去。第五军团是因为驻守在本都才免于覆灭的灾难；第十五军团则是最近才开来的。 
 

注



 在这之外，还有从伊里利库姆和埃及调来的精锐部队、联盟者提供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和藩王们派来的辅助部队。这些军队都集中在米利提尼，因为他就准备在这里渡过幼发拉底河。在行过一般的袚除礼之后，他便召集军队讲话，将在皇帝恩德的庇护下他自己的功勋大大夸耀了一番，却把失败归之于帕伊图斯的无能。他讲话时具有一种威严，这种威严在一个久经战场的军人身上很好地代替了演说的口才。

（27）不久他就开拔了。他所走的是过去路奇乌斯·路库鲁斯所开拓的道路。 
 

注



 他首先克服了路上由时间所造成的各种障碍。当沃洛吉西斯和提里达特斯派来商谈和约问题的使节到来的时候，他并不拒绝他们的建议，而是派几名百人团长同他们一道回去，同时给了这些百人团长带有和解口吻的指示：“事态还没有发展到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最后解决问题的严重程度。罗马取得过多次的成功，但帕尔提亚也取得过一些成功，因此这种情况使双方都得到教训，不敢狂妄自大。因而，不仅接受一个不曾遭受蹂躏的王国为慷慨的赠礼，对提里达特斯是有利的，而且同罗马结成联盟而不是相互侵害，这对沃洛吉西斯来说也更加符合于帕尔提亚的利益。他知道在他 
 

注



 的王国里内部的倾轧是何等严重，他所治理的各民族又是何等倔强和凶悍。但相反地，他自己的皇帝却在国内到处享有巩固的和平，而这一战争又是他所进行的唯一的战争。”

劝说之外，他又使用了恐吓的办法。最先叛离了罗马人的那些亚美尼亚贵族都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庭。他夷平了他们的要塞，使得平原和山地，坚强的和懦弱的人都同样感到十分惊惶不安。

（28）蛮族本身对于科尔布罗的名字既不痛恨，也不敌视，他们认为他的劝告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沃洛吉西斯并不想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自己在主要问题上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他要求在某些省份里停战。提里达特斯则要求指定会晤的地点和日期。会晤的日期定得很早，至于地点，蛮族则选定了帕伊图斯和他的军团被围的地方，以纪念他们在那里取得的胜利。科尔布罗也不回避这个地方，因为他打算通过不同遭遇的对比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帕伊图斯的污点并不曾使他感到苦恼，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命令被战败的统帅的儿子，一名军团将领，率领着一些步兵小队把战败的战场上的尸骨掩埋起来。

到了约定的那天，一位显要的罗马骑士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 
 

注



 （他被任命为这次出征的顾问官）和科尔布罗的女婿安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 
 

注



 （他还没有达到担任元老的年龄， 
 

注



 这时他代理第五军团副帅）进入了提里达特斯的营地。这次访问既是对他的问候，又是一种保证，使对方不致怀疑有什么阴谋。双方各有护卫的骑兵二十人。国王看到科尔布罗到来时，首先跳下了马；科尔布罗紧跟着也下了马，两个人站在那里相互紧紧地握手。

（29）于是罗马人称赞年轻的国王，因为国王放弃了冒险的做法而采取了安全有益的途径。国王开头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显贵世系的话，然后才很有节制地说，“他将要到罗马去，把一项新的荣誉带给恺撒，这就是，尽管帕尔提亚的国运隆盛，但是阿尔撒奇达伊王族的人还是作为恳求者到罗马来的。”跟着便作了如下的安排：提里达特斯把他的王权标记放到皇帝的像的前面，而只有从尼禄的手中他才能重新取得它。谈话之后，两人便接吻告别。

几天之后，双方便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盛大列队的场面。在提里达特斯方面，分为中队的骑兵部队带着他们本国的标帜；在罗马方面，一队队的军团士兵拿着五光十色的军旗、队旗、神像，这种场面给人以类乎神殿的感觉。在中间，一个高级长官的座椅放在一个座坛上，座椅上则是尼禄的像。提里达特斯走到尼禄的像跟前，按惯例奉献了牺牲之后，便从自己的头上摘下皇冠，把它放到尼禄像的脚下。这种做法在所有在场人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激动，特别因为是人们这时还清楚地看到被屠杀的和被包围的罗马士兵的情况。“但是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提里达特斯就要成为对世界各族人民示众的材料，他目前的地位和囚徒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啊！”

（30）除去已经取得的荣誉之外，科尔布罗还由于他彬彬有礼和他的一次宴会而取得了更多的荣誉。国王每看到新鲜的事情——例如，百人团长宣布夜班值勤开始、用号角宣布客人散席、用火把在统帅的营帐前面点起祭坛上的火——都要求科尔布罗加以解释，科尔布罗对每一点都大肆渲染，以致引起了提里达特斯对罗马古代的习俗的仰慕之情。第二天，提里达特斯请假去看望他的兄弟和他的母亲，因为他就要远行了。在这期间，他把他的女儿交出来作为人质，并且交出了给尼禄的一封请求信。

（31）他在离开的时候，到米地亚去看帕科路斯， 
 

注



 到埃克巴塔纳 
 

注



 去看沃洛吉西斯。沃洛吉西斯对他的兄弟提里达特斯的事情是很关心的，他甚至通过专使请求科尔布罗不要把藩臣的任何外部标记加到提里达特斯身上，不要摘下他的佩刀， 
 

注



 不要使他不能拥抱行省长官或是使他侍立在长官的门外，并希望他在罗马能取得和执政官同样的荣誉。显而易见，他虽然习惯于外国宫廷中的那种表面的排场，但是他却完全不懂得，我们罗马人是重视统治的实权，而不把它的虚荣放到眼里的。

（32）同年，恺撒把拉丁权 
 

注



 给了沿海阿尔卑斯 
 

注



 各族人民。在竞技场里，他把普通人民前面的座位给了罗马骑士。而在这之前，骑士是同普通人民混坐在一起的， 
 

注



 因为罗司奇乌斯法的规定只限于剧场里的前“十四排”。 
 

注



 在同一年里，还举行了几次规模不小于以前的剑斗比赛。不过超过以前各次的是：有更多显要的妇女和元老在比赛场上玷辱他们自己。 
 

注





（33）在盖乌斯·莱卡尼乌斯和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尼禄一天比一天更加不可忍耐地想正式出现在公开的舞台上。直到这时为止，他在青年竞赛期间，是在自己的宫殿里或是在他自己的庭园里歌唱的。 
 

注



 不过对于这种方式的表演，他现在已经感到厌恶，因为欣赏他的表演的人太少了，而且对于他的洪亮的声音来说，地点也过于狭窄了。 
 

注



 但他还不敢在罗马出面表演，于是他便选择了那不勒斯这座希腊城市。 
 

注



 他以为，在那里初试锋芒之后，就可以渡海到阿凯亚，通过歌唱在竞赛中赢得光荣的和长久以来受到人们尊敬的桂冠，这样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声誉，从而取得国人的赞美了。

结果那不勒斯的剧场就挤满了观众：观众中除了当地被召来的群众以外，有相邻各移民地和自治市闻讯赶来的人，有为了致敬或其他各种事务而随皇帝到这里来的人，还有一些士兵的小队。

（34）剧场里发生了一件事故，这事在许多人眼里是不祥朕兆，但在尼禄看来，却是上天嘉佑的一个朕兆。原来在观众退场之后，这座空空如也的剧场倒坍下来，不过没有伤害任何人。于是尼禄写了一组诗对诸神表示感谢，因为在新近的一次变故中没有发生任何悲惨事件。

尼禄这时决定在渡过亚得里亚海时，在贝内文托 
 

注



 逗留一下。当时一个名叫瓦提尼乌斯的人正在那里举办一场有大量观众的剑斗比赛。瓦提尼乌斯是宫廷中最丑恶的怪物之一；他出身于鞋匠家庭，身体畸形，趣味下流。他起初是个被人嘲弄的对象，但后来通过对每个好人的陷害，他竟然取得了很大的权力，以致在势力方面，在财富方面以及在害人的本领方面，即使在坏人当中都居于首要地位。 
 

注





（35）尼禄参观了瓦提尼乌斯举办的比赛。但是即使在他消闲解闷的时候，他都没有放过犯罪的机会；原来就在那些日子里，托尔克瓦图斯·西拉努斯被迫致死，原因是他不满足于他那出身尤尼乌斯家族的高贵身份，他竟可以指出圣奥古斯都是他的高祖的一辈。控诉者被指使控诉他，说他在别人身上花钱太放手，以致只有发动叛乱才有希望。此外，他们硬说他还在他的被释奴隶中间任命了官吏如秘书长、法律秘书、财务秘书等等 
 

注



 只有在皇室中才有的头衔，因此托尔克瓦图斯的这种做法就是当皇帝的预演了。其后，他的一些知心的被释奴隶都被逮捕和杀掉了。托尔克瓦图斯看到他的死亡已是眼前的事情，就把自己两臂的动脉切断了。在这之后，照例又是尼禄发表声明说，不管被告犯了怎样的罪，不管他如何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辩护，如果他等待他的法官的宽大的话，他仍旧是可以活下去的。

（36）不久之后，尼禄暂时放弃了到希腊去的念头（理由还不清楚），又回到了罗马。但是现在他暗地里却打算到东方诸行省，特别是到埃及去。他先是发布敕令，声称他离开罗马不会很久，而且国家的一切行政机构将要同平时一样稳定和顺利地执行自己的任务，接着他就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去，请示有关他的这次出行的事情。他在那里向诸神作了祷告，但是当他走进维司塔的神室时，他四肢却发起抖来：这或许是因为女神使他感到战栗，或许是因为每当他想起自己所犯的罪行时，他总是要战栗的。于是，他就放弃了出行计划，借口是他一切个人兴趣比起他对祖国的爱来都是无足轻重的。

他说，“他看到了他的国人的沮丧的面孔。他可以听到他们由于皇帝不久就要出发远行而发出的低声的怨言，因为皇帝的最短时期的出行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要知道，他们已习惯于在不幸的时候，由于看到他们的皇帝而感到安慰了。因此，正如在私人的关系方面与自己最接近的人也就是自己最亲爱的人一样，在国家事务方面，罗马人民对尼禄就有优先的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当罗马人民想要他留下时，他就只得服从。”

诸如此类的自我表白十分适合民众的口味，因为他们喜欢各种比赛和表演，而他们还担心在尼禄离开以后粮食的供应量会不足（这始终是关心的主要问题）。元老院和显要贵族则不知道，他的残暴到底是在远方更可怕呢，还是在罗马更可怕。结果，正像人们在遇到一切巨大危险的时候所必然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认为成为事实的，可能就是最坏的事情。

（37）尼禄本人为了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他喜欢罗马甚于喜欢任何其他地方，于是他就在各个公共场所设宴，仿佛全城都是他的宫殿似的。在这些宴会中，以提盖里努斯所安排的那一次最为奢侈，也最为荒唐。我把他的宴会作为典型加以叙述，这样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再去叙述那单调乏味的奢侈事例了。

当时他在阿格里帕湖 
 

注



 上修造了一只木筏，宴会就在木筏上举行，另有一些船作为拖船拖着这只木筏在湖上荡漾。船只上面有黄金和象牙的装饰，划手都由男妓担任，这些人都是按照他们的年龄和纵淫的本领加以配置的。提盖里努斯还从世界各地搜集了各种鸟兽，从大洋搜集了水生动物。在湖的各个停泊处则设有妓馆，里面都是显贵的妇女。她们对面可以看到裸体的妓女。她们先是表演猥亵的姿势和舞蹈，夜幕降临之后，附近的整个森林和它周边的住宅里就开始回荡着歌声，闪烁着火光。尼禄本人早已为所有正常的和反常的淫行弄得堕落不堪，但是如果不是在几天之后干了这样一件勾当的话，人们本来可以认为他那可憎的罪恶生活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原来他举行了全套的合法婚礼，竟做了他身边的一名歹徒的妻子。这个歹徒名叫毕达哥拉斯。皇帝在证人的亲临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纱。在那里不但有嫁妆、有结婚用床，还有婚礼的火把。总之，甚至在一次正常结合的情况下 
 

注



 需要黑夜来掩蔽的东西，在这里也完全公开了。

（38）紧跟着就发生了一场灾难。这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皇帝的罪行，就不清楚了。同意哪一种说法的人都有。 
 

注



 这次的灾难比罗马过去所遭到的任何一次火灾都更加严重、更加可怕！火灾开始在大竞技场同帕拉提努斯山和凯利乌斯山相连接的那一部分；火是从那些堆积着易燃商品的店铺引起的。火势一起就十分猛烈，它在烈风的助长之下很快就把整个大竞技场点着了：因为那里没有被界墙围起来的房屋，没有被石垣围起来的神殿，又没有任何其他障碍物可以阻挡火势的蔓延。大火首先猛烈地延烧平坦的地区，继而就烧到山上去，随后又从山上烧到下面来，任何预防措施都赶不上延烧的速度。火灾蔓延得很快，这特别因为旧罗马的特征是：它的巷子狭窄而又曲折，而它的街道又是建筑得不规则。 
 

注





加上到处是惊慌呼叫的妇女；到处是逃难的老幼；有的人只管自己安全，有的人也照顾别人，他们拖着病弱的人或是停下来等待他们。这些人不论是走得慢还是走得快，都只会使乱上加乱。当他们向回看的时候，往往火焰就从两侧或从前面扑了过来；或者，如果他们逃到邻区去，邻区那里也被火焰包围了，甚至那些他们认为是远离危险地带的市区也同样都遭到了火灾。最后他们竟不知道要回避什么和要逃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他们就都拥到大路 
 

注



 上去或是倒卧在田地里：有些人已把财产丢得一干二净，甚至每天的口粮都丢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可以逃命，也宁愿死去。另一部分人也学了他们的样子，因为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亲人，却又没有力量去救他们。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许多不许人们去救火的人不断发出威胁，还有一些人竟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喊着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 
 

注



 也许他们的确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也许是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更加放手去趁火打劫。

（39）这时正在安提乌姆的尼禄，直到大火快要烧到他用来把帕拉提努斯山和迈凯纳斯花园 
 

注



 连接起来的那所房屋的时候才回到罗马来。但是要想使大火不把帕拉提努斯山和山上面他的宫殿及其周边一切建筑物烧光，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尼禄却开放了玛尔斯广场、阿格里帕的那些建筑物 
 

注



 以至他自己的花园，来收容无家可归的逃亡人群；他还搭起了许多临时的窝棚，来安置走投无路的群众。必需的食品都是从奥斯蒂亚和邻近的各城市运来的，粮食的价格降低到三谢司特尔提乌斯。他的措施尽管对人民群众有利，却未得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外面传说，正当罗马起火的时候，他却登上了他的私人舞台， 
 

注



 而且为了用过去的灾难来表示当前的灾祸，他竟然歌唱起特洛伊被毁的故事。

（40）直到第六天，在烧毁了大片土地上的建筑物之后，大火才在埃司克维里埃山的山脚下停了下来。这时火焰虽然依旧十分凶猛，但是却面临了一片空地和一无所有的空际。不过在人们的惊惶情绪得以平静下来，或者人们得以重新有了希望以前，在城内人口不太稠密的地方大火又开始肆虐了。在这里死亡的人数并不太多，可是神殿和用于游憩的柱廊毁坏的规模却更大。第二次大火引起了更大的非议，因为它是从埃米里乌斯区提盖里努斯的房屋 
 

注



 那里开始的，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尼禄是在想取得建立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首都的荣誉。 
 

注





罗马实际上分为十四个市区，其中只有四个市区还是完整的，三个市区已被烧成一片空地：在其他七个市区里面，除了一些烧得半焦的、破烂的断瓦残垣以外，什么都不剩了。 
 

注





（41）要计算被火烧光的私人住宅、房区 
 

注



 和神殿，是困难的。但是在古老的宗教建筑物当中，被烧掉的有谢尔维乌斯·图里乌斯献给鲁娜神的神殿； 
 

注



 阿尔卡地亚人伊凡德尔献给肉身显现的赫尔克里士的大祭坛和神殿； 
 

注



 罗木路斯还愿修建的朱庇特·司塔托尔的神殿；努玛宫；维司塔和罗马人民的家神的圣所。 
 

注



 在这些之外还必须加上在无数次战斗中夺得的珍贵战利品，希腊艺术的杰作，还有罗马的那些天才作家的不朽的古老文献； 
 

注



 这样看来，尽管重建起来的城市十分壮丽美观，但是老一代的人仍然能回忆很多不可能再恢复起来的东西。有些人注意到，火最初是在7月19日烧起来的，这正是谢洛尼人攻占和焚烧罗马的日子。

另有一些人还特别计算出来，在这两次大火中间是同样数目的年代、月份和日子。 
 

注





（42）但是尼禄却利用罗马的大火的废墟来修造一座新的宫殿， 
 

注



 这座宫殿的特别诱人之处，与其说在于那人们早已熟悉的和庸俗的奢侈品如宝石和黄金之类的东西，毋宁说在于那些草地和湖泊以及由林地、空地和开阔的景物交错而成的一种幽静气氛。尼禄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是谢维路斯和凯列尔，他们甚至有才能和勇气不顾大自然的规律，来试验他们的技艺的力量，并且耗掉了一位恺撒的财产。

他们打算从阿维尔努斯湖到台伯河河口地方，沿着荒瘠的海岩或是通过中间的那些小山开凿一条可以通航的运河； 
 

注



 在河道经过的地区只有彭普提努斯沼地 
 

注



 可以把水供应给这条河。其余的地方都是悬崖和干涸的沙地，而且要是想打通这些地方，那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且又没有充分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注



 虽然如此，极力想完成不可能的事情的尼禄还是努力要把离阿维尔努斯湖最近的那些小山打通，这一徒劳无益的工程的遗迹到今天还可以看到。

（43）不过，首都这里，在尼禄未修造宫殿的地方，重建工作却不像高卢大火之后那样东一座西一座毫无秩序地进行，而是按照一定的市街规划修建的；街道宽阔，建筑物高度有一定限制，房屋和房屋之间留有空地，而且房区的正面还有柱廊作为保护。尼禄是用自己的钱来修建这些柱廊的，他还把清理了现场瓦砾的建筑地址归还给原主。他又按照不同请求者的身份和财富向他们悬赏奖金，规定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日期之前把房屋或房区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要取得奖金的话。他指定欧斯提亚沼地为堆积垃圾废土的地方，并下令从台伯河运粮到罗马的船在回去时一定要运走垃圾。

建筑物本身的特别规定的部分必须是坚固的、使用伽比努斯山或阿尔巴努斯山的石材 
 

注



 的非木造结构，因为这两种石材是耐火的。此外又特别设置一队守卫，负责使人们能更大量地和在更多的地点都能为公务使用这些水，而在过去，非法的私人截水常常引起供水的不足；每个人都要有消防用具放在明显的地方。建筑物之间不能相互连接，每幢房子都必须有自己的围墙。这些做法因为实用而受到欢迎，同时对改变首都的面貌也大有裨益。但仍有一些人认为旧城的格局对健康却更加有利，因为狭窄的街道和高耸的房屋不容易使阳光照进来，但目前宽敞的地带没有可以避暑的阴凉地方，从而也就显得更热了。

（44）以上就是在人类谋虑所及的范围内所作的预防措施。继而又设法采取平息神怒的措施，于是人们便向西比拉预言书请示。根据预言书的指示，对武尔卡努斯 
 

注



 、凯列司 
 

注



 和普洛西尔皮娜 
 

注



 举行公开的祈祷。优诺也受到了已婚的主妇们的慰藉，地点起初是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后来是在离罗马最近的一个沿海地点，在那里人们把海水汲上来，用以喷洒神殿和女神的神像。所有有夫之妇都要参加礼宴和整夜不眠。但不拘是人为的措施，不拘是皇帝的慷慨赠赐，还是各种平息神怒的措施，都不能使传到外面去的丑闻平息下去，更不能使人们不相信这次大火是故意放起来的。因此尼禄为了辟谣，便找到了这样一类人作为替身的罪犯，用各种残酷之极的手段惩罚他们，这些人都因作恶多端而受到憎恶，群众则把这些人称为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基督，在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便被皇帝的代理官彭提乌斯·彼拉图斯 
 

注



 处死了。这种有害的迷信虽一时受到抑制，但是不仅在犹太即这一灾害的发源地，而且在首都本城（世界上所有可怕的或可耻的事情都集中在这里，并且十分猖獗）再度流行起来。

起初，尼禄把那些自己承认为基督徒的人都逮捕起来。继而根据他们的揭发，又有大量的人被判了罪，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放火，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人类的憎恨。 
 

注



 他们在临死时还遭到讪笑：他们被披上了野兽的皮，然后被狗撕裂而死；或是他们被钉上十字架，而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就被点着当作黑夜照明的灯火。尼禄把自己的花园提供出来作为游览之所，他还在他的竞技场举行比赛，他自己则穿着驭者的服装混在人群里或是站在他的马车上。尽管基督徒的罪行完全当得起这种极其残酷的惩罚，但他们依旧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因为人们觉得他们不是为着国家的利益，而是牺牲于一个人的残暴手段之下的。

（45）这时为了勒索金钱，意大利本土到处都受到了搜刮。行省、联盟城市和所谓自由市都败落了。诸神自己也未能逃脱这次劫掠：因为首都的神殿里由世世代代的罗马人民在凯旋或还愿时，在昌盛幸福时或危惧时所呈献的黄金都被劫夺一空。但是在亚细亚和阿凯亚，则不仅仅是供物，就是神像也都被夺走，因为被派到那两个行省去的是阿克拉图斯和谢孔都斯·卡尔里那斯。阿克拉图斯是个无恶不作的被释奴隶；谢孔都斯在口头上自称精通希腊哲学，但是他的人品却同德行毫不相干。

谣传塞内加为了使自己不沾染这一渎神的罪行所引起的憎恨情绪，曾请假到遥远的乡间别墅去。但是当他的这个请求遭到拒绝时，他就装病说是神经痛，把自己关在寝室里不出来。根据某些人的记载，塞内加的一个名叫克里欧尼库斯的被释奴隶曾奉尼禄之命要毒死塞内加。但是塞内加却逃避了这一阴谋：这或是因为阴谋者自己坦白了，或是因为他自己的恐惧心情——原来他的食物极为简素，他只吃野地上生产的果子，在很渴的时候就去喝泉水。

（46）大概在这同时，普列涅斯特城 
 

注



 的一群剑奴企图发起暴动，但暴动被当地驻守的一队士兵镇压下去了。不过，那些照例不是受到叛乱的引诱就是为叛乱所吓倒的人民群众，却早已在谈论着斯巴达克斯 
 

注



 和过去的灾祸了。不久之后又传来了海上的灾祸的消息。这次灾祸不是战争所引起的（要知道在任何时候都不像目前这样完全平静），但是尼禄却下令海军在规定的时期里返回康帕尼亚， 
 

注



 可是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海上会遇到危险。因此舵手就不顾海上的狂风而从佛尔米埃出发，当他们企图绕过米塞努姆海岬的时候，一阵猛烈的西南风把他们吹到库麦的海岸上去，使他们损失了许多三层桨船只和大批小船。

（47）这年年底，到处都传说着预示灾难即将临头的朕兆——空前频繁的雷电；一颗彗星的出现（对于这个朕兆，尼禄照例是用贵族的血加以抵偿）；人或其他兽类的双头怪胎，它们或是被抛到外面，或是在牺牲的腹内发现，因为按照规定，屠宰的牺牲都必须是怀孕的。此外，在普拉肯提亚 
 

注



 地方的道旁生了一只小牛，小牛的头和一条腿长在一起。随后预言者就解释说，世上会有另一头这样的牛产生出来；不过这头小牛既不强壮，又不是秘密的，因为它在子宫内部便已被压成畸形，并且是在路旁生产出来的。

（48）在西里乌斯·涅尔瓦和维司提努斯·阿提库斯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项阴谋刚刚策划，立刻就发展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注



 元老、骑士、士兵甚至妇女们自己都争先恐后参加了这一阴谋，他们这样做不单纯是由于憎恶尼禄，而且也是由于他们对盖乌斯·披索 
 

注



 的偏爱。披索出身卡尔普尔尼乌斯家族，父系的血统高贵，他身上集中了好多显贵家族的血统。他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这或是由于他的崇高德行，或是由于一些令人看起来类似崇高德行的引人注目的品质。 
 

注



 原来他曾利用他的口才为他的国人在法庭上进行辩护，他又非常慷慨地帮助自己的朋友。甚至对于陌生人，他在谈话和交往时都十分谦逊。他还具有一些天生的优点：身材颀长，容貌英俊。

他的性格并不凝重，私生活也有些随便：他十分轻佻，喜好夸耀，有时甚至非常放荡——然而这个特色却是大多数的人所赞许的，因为在这样多坏事的引诱之下，他们并不希望一国首脑的性格严格或是过分严峻。

（49）阴谋并不是由于披索本人的倡议策划起来的。同时我个人也很难说准谁是阴谋的发起人，是谁策划的一个有许多人参加的阴谋。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近卫军的一名将领和百人团长苏尔皮奇乌斯·阿司佩尔始终是阴谋的最坚决的参加者，他们的英勇不屈的死亡便证明了这一点；安奈乌斯·路卡努斯和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 
 

注



 则是把他们的强烈的憎恨寄托在阴谋里。路卡努斯这样做有他的私人的动机，因为尼禄压制他的诗名，并且命令他不要发表他的诗作。原来尼禄竟然自视甚高地认为自己的诗可以同路卡努斯相比。已经当选为执政官的拉提拉努斯所以参加这一阴谋不是出于个人的怨恨，而是从热爱祖国一点着眼。另一方面，佛拉维乌斯·司凯维努斯和阿弗拉尼乌斯·克温提亚努斯这两个元老却一反自己向来的臭名，而带头参与了这样一件冒险事件，因为司凯维努斯的脑力毁于放荡的行径，他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昏昏沉沉的鬼混；克温提亚努斯则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他曾被尼禄在一首下流的诗里攻击过，现在他一心想对这一侮辱进行报复。

（50）于是，他们就在他们自己人或他们的朋友们中间散布有关皇帝的罪行，帝国即将崩溃以及必须选一个人来挽救腐朽的社会等等的流言飞语。他们拉进了克劳狄乌斯·塞内奇奥、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乌尔卡奇乌斯·阿拉里库斯、优利乌斯·奥古里努斯、穆纳提乌斯·格拉图斯、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和玛尔奇乌斯·费司图斯，这些人都是罗马骑士。在这些人中间，塞内奇奥是尼禄的主要密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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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他甚至还同皇帝保持着表面上的友谊，从而他就比别人有遭到更多危险的机会。纳塔里斯参与了披索的一切机密计划。其他人则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出路才希望变革的。除去上面已经提到的苏布里乌斯和苏尔皮奇乌斯之外，近卫军将领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和司塔提乌斯·普洛克苏木斯以及百人团长玛克西姆斯·司考路斯和维尼图斯·保路斯是军人中参加了这次阴谋的。但是人们认为，他们的主要力量在于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路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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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令人尊敬的行为和刚正的品格在尼禄眼里抵不上提盖里努斯的残暴和贪欲。提盖里努斯不但毁谤法伊尼乌斯，而且还不断提出了如下的说法使他感到不安：法伊尼乌斯是阿格里披娜的情夫，到现在还悼念着她，并且决心为她复仇。

因此，当法伊尼乌斯的反复多次的声明使得阴谋者深信近卫军长官本人也参加了他们的阴谋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更积极地讨论起暗杀的时间和地点来了。据说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曾想利用尼禄在台上歌唱时，或是当宫殿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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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禄在没有侍卫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在夜间这里那里乱跑时，向尼禄发动袭击。在后一种情况之下，有利之处是只有皇帝一人在那里而便于下手，但在前一种情况之下，却有大批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他所成就的这一英勇业绩，这是很为使他神往的。但是只有贪生怕死的思想，也就是那些壮举的宿敌，才使他不敢贸然下手。

（51）就在这时，当他们仍然在踌躇观望，仍然在希望和恐惧中动摇而不敢立即动手的时候，一个名叫埃皮卡里丝的女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件事情，便开始鼓动和责备阴谋者。这个女人对于任何荣耀的事情过去是从来不感兴趣的。最后，她对他们的动作迟缓再也忍耐不住，而且这时她又恰好在康帕尼亚，因此她便尽力游说米塞努姆的海军军官，并把他们拉进了这一阴谋。这次勾结是这样开始的。在舰队里有一个名叫沃路西乌斯·普洛库路斯的海军将领，这个人曾参加过尼禄谋杀自己母亲的勾当，但是在他看来，他虽然为皇帝干了这样一件重大的罪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升迁。同这个女人先前便相识的这个人（也可能他们是不久以前才相识的），透露了他先前给尼禄干的罪行，并说尼禄对他又是何等刻薄寡恩，接着他便大发牢骚，声称一有机会便要同尼禄算账。他的这种说法表明，他可以被拉进这一阴谋并引入更多的参加者。人们认为，海军的协助不是一件小事，它有很多方便的下手机会，因为尼禄喜欢经常在普提欧里和米塞努姆附近的海面上乘船游览。

于是埃皮卡里丝便更进一步，列举了皇帝的各种罪行：“他任何东西都不留给元老院〈或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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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们已经想出了一项对策可以使尼禄为他的祸国殃民的罪行付出代价。普洛库路斯只消准备做他分内的事，这就是使他手下那些最坚决的人参加阴谋。然后他就可以等候按功领赏了。”

但是她却没有谈出参加阴谋的人们的名字。因此，当普洛库路斯把他所听到的一切报告给尼禄的时候，他的揭发并不能生效。因为埃披卡里丝被召来同告密的普洛库路斯对质，但对方既然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她自然就很容易使对方哑口无言了。不过她本人还是被押了起来，因为尼禄怀疑这些话即使没有证明是真实的，却也不一定就是假的。

（52）阴谋者十分害怕事情被人泄露出去，于是他们决定赶快在拜阿伊地方披索的一座别墅中动手。因为恺撒十分欣赏这座别墅的风光，因此就常常到这里来尽情地沐浴或是饮宴，这时他不但不带侍卫，而且还免除了皇帝应有的一切单调乏味的仪仗。但是披索拒绝了，他的借口是“如果他们用皇帝——不管这是多么可鄙的一个皇帝——的血玷污了神圣的宴席和好客诸神的话”，将会给人们造成十分不快的印象。他说，罗马是他们动手的较好的地方，他们应在他那用人民血汗修建的、被人憎恶的宫殿里，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他们应做的事情。

披索这话是讲给参加阴谋的人们听的，但是在内心里他还有秘而未宣的顾虑；这就是，出身高贵，受过盖乌斯·卡西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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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的路奇乌斯·西拉努斯 
 

注



 有充分的资格担任任何显赫的职位，而正是这个人有可能掌握皇帝的统治大权。而且那些未参加阴谋的人或是怜悯尼禄之被杀的人，会立刻拥戴他为皇帝。人们都相信，披索这时还担心执政官维司提努斯会加以干预，他害怕维司提努斯会乘机恢复共和制度或是选任另一个人为皇帝，从而把国家变成他私人的赠礼。尽管尼禄后来利用阴谋的罪名向一个无辜的人发泄了他的长期以来的憎恨情绪，但实际上维司提努斯和阴谋毫无关系。

（53）最后，他们决定在为凯列司神举行赛马会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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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自己的计划。皇帝虽然很少离开自己的宫殿，而总是把自己关在宫殿或花园里，但每逢有赛马的时候他照例是到场的，而且在观看比赛的欢乐气氛里，要接近他也比较容易。他们实现阴谋的程序是这样的。拉提拉努斯以要求财政上的援助为借口跪到皇帝的面前恳求他，并在皇帝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摔倒在地上并把他捉住，因为拉提拉努斯不仅性格勇猛，而且又魁梧有力。皇帝一旦全身仰卧被压倒在地上不能动转，将领、百人团长和其余有胆量的人自然可以跑上来把他杀死了。司凯维努斯自愿担任主要的刺客，他从费伦提努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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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神殿——另一些人说是幸福神殿——取来了一把匕首，经常把它带在身上，作为完成一件大事时使用的神授的武器。

在这期间，披索应当在凯列司神殿等候着；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和其他人将要把他从那里召出去，并把他带往近卫军的军营：克劳狄乌斯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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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托尼娅要和他同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群众的同意。这是普利尼的说法。至于我个人，则不管他的说法价值如何，我都不想去隐瞒它，尽管下述两种设想看来都是荒谬的：一是安托尼娅竟然会把自己的名誉和安全用来作为一项很不可靠的赌注；一是对自己的妻子忠诚得出名的披索竟然愿意再同别人结婚——除非他的权力欲确实在他身上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想法。

（54）虽然如此，令人惊讶的是，由这样一些不同地位和等级、不同年龄和性别、富人和穷人参加的阴谋，竟能完全保持秘密，直到最后才在司凯维努斯家中败露。在打算动手的前一天，司凯维努斯同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进行了一次长谈。长谈之后，他便回到家里，正式签署了他的遗嘱。当他把前面提到的那把匕首从鞘中抽出时，他抱怨说，匕首多年未用，已经变钝了，于是他便命令他的一名被释奴隶米利库斯把它在砥石上磨快、磨光。同时他又开始安排了一顿比平时要精美的晚餐，并且把自由给予他心爱的奴隶，还有一些奴隶从他那里得到了金钱的赏赐。他本人是郁郁不乐的，并且显然是在深思着什么，尽管在表面上，他还是强作欢笑地同人们漫无条理地搭讪着。最后，他又吩咐这同一个米利库斯准备包扎伤口用的绷带和止血用品。

米利库斯可能知道这次阴谋，但直到这时为止他一直是忠诚的。也可能，正像一般所传说的那样，他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阴谋，而直到这时他才开始怀疑起来。但是关于后来的情况，〈大家的说法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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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奴性未除的人考虑到出卖主人的报酬的时候，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了无限的财富和权力，而另一方面，他自己的良心、他的主人的安全、他从主人手里取得的自由，却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的妻子也给他提供了更加卑鄙的妇人之见，因为她指给了他又一个值得害怕的理由：许多被释奴隶和奴隶都在旁边和他同样地看到了这些事情：“一个人保持缄默管不了什么用，但是只有第一个告密的人才有资格领到赏金。”

（55）于是在天刚亮的时候，米利库斯立刻就到塞尔维里乌斯花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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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那里的人不许他进去，但是当他坚持说有极其重要的可怕的消息要报告的时候，他才被门卫带到尼禄的被释奴隶埃帕普洛狄图斯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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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帕普洛狄图斯又领他去见尼禄。米利库斯于是把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报告给尼禄，向尼禄揭露了阴谋者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性质以及他所听到或猜测到的所有其余的一切。他还把准备用来谋杀的匕首拿了出来，并要求把被告召来。士兵们赶快地把司凯维努斯捉了来，但是司凯维努斯根本否认这样的罪行。

他为自己辩解说：“被拿来作为罪证的匕首是他家多年以来的传家宝物，匕首一向保存在他的寝室里，它是被他的被释奴隶无耻地偷出来的。他用来写他的遗嘱的木板也是常常重加签署的，所以不需要特别注明什么日期。先前他也曾把自由和金钱给予自己的奴隶，只是这一次给得比较放手，但理由却也简单：他的财产比从前少了，他的债权人也逼得越来越紧了，因此他势必要为他的遗嘱担心了。至于他吃饭的事，在这方面他永远是不吝惜钱的。他在生活中一直是喜欢享乐的，而且几乎是严格的批评者所看不惯的。他根本不曾要别人给他准备什么包扎伤口的绷带，倒是这个诬告者由于他的其他说法很明显地站不住脚，所以他才又捏造了这样一项罪名，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诬告者总是想怎样讲就可以怎样讲的。”

接着他便理直气壮地把这个被释奴隶说成是一个品质极坏的恶棍。他的表情和语气充满了这样的自信，以致告密者的话眼看就要不能成立了。但是这时米利库斯记起了他的妻子提醒给他的话：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曾同司凯维努斯在暗中进行过一次长谈，而他们两个人又都是盖乌斯·披索的密友。

（56）于是召来纳塔里斯。他们二人分别被询以他们交谈的性质和主题。由于他们两个人的回答合不到一处，尼禄现在才开始怀疑起来。两个人于是就被加上了镣铐。

他们在看到拷问的情况并受到拷问的威胁时便不能坚持了。但首先是纳塔里斯软了下来。纳塔里斯更加熟悉全部阴谋的内情，同时又是一个比较老练的控告者，因而他先是供出了披索，后来又提到了安奈乌斯·塞内加的名字。他这样做或许因为他曾是塞内加和披索的调解人，或许因为他知道尼禄对塞内加恨之入骨，早就想寻找机会除掉塞内加，这样他就可以讨好尼禄了。在纳塔里斯进行了这样的揭露之后，同样是个软骨头的司凯维努斯看到真相既已大白，再沉默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把其余的阴谋参加者也都供了出来。在这些人中间，路卡努斯、克温提亚努斯和塞内奇奥长时期不承认自己参加过阴谋。最后，在他们得到了不予惩处的保证之后，他们才为了给他们之迟迟不肯招供进行辩解而出卖了他们最亲近的人。路卡努斯出卖了他的母亲阿奇里娅；克温提亚努斯和塞内奇奥则分别供出了他们最要好的朋友格里提乌斯·伽路斯和安尼乌斯·波里欧。

（57）这时尼禄才想起，由于沃路西乌斯·普洛库路斯的告密，那个叫做埃皮卡里丝的女人还在扣押着。他认为一个女人的血肉之躯肯定是受不了痛苦的，于是他就下令对她进行严刑拷打。然而不拘是鞭挞、火烙还是拷问者在这个女人表示抗拒时只会使他们加重刑罚的愤怒，都不能使她改口承认自己的罪状。她就这样地熬过了第一天的拷问。第二天，她是被放到椅子上抬来重新进行拷问的，因为她那被打断的肢体已经使她无法站起来了。但是在半途里，她却把她那系在胸部的带子解下来结成环子挂在椅子的顶盖上，然后把自己的脖子伸了进去，用力把自己的全身重量吊在上面，这样就窒住了她剩下的仅有的一口气。她虽然是一名被释奴隶，一个女人，但是在这种极其可怕的严刑拷问之下，竟然掩护了同她没有关系的，而且几乎是素不相识的男子。这样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特别是把罗马的那些生而自由的男子、骑士和元老们比得黯然无光：因为这些人尽管没有受到任何拷问，每人却依旧出卖了自己的最亲近的人。要知道，路卡努斯本人、塞内奇奥和克温提亚努斯也把他们的同谋者全都招供出来了。另一方面，尼禄虽然大大地加强了他的近卫部队的力量，却还是日益害怕起来。

（58）他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他在整个罗马都实行了戒备。城墙上配备了小队的士兵，通向罗马的海路与河道本身也被士兵封锁了。步兵和骑兵在广场和住宅甚至在近郊地区和附近城镇到处搜索。在这些军队中间有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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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因而得到皇帝的信任。跟着就是一批又一批上了镣铐的人被解送和羁押在皇帝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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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口的地方。当他们开始申诉理由的时候，审讯者认为他们对参加阴谋的人有过亲切表情，与阴谋者偶尔进行过一次谈话，参加过一次事先不知其内容的集会，同阴谋者参加过一次宴会或看过一次表演，凡此种种都被认成是罪行。而且除了尼禄和提盖里努斯的无情审讯之外，还有那没有被控告者指出名字来的法伊尼乌斯·路福斯也在那里进行野蛮的咒骂。他这样做的意图是尽力想用威吓自己同谋者的办法表明自己与阴谋无涉。当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在路福斯身旁用一个暗号向他探询，在实际审讯时他是否应抽出刀来把尼禄杀死的时候，路福斯摇了摇头，抑制住了苏布里乌斯的这一冲动，因为苏布里乌斯的手这时已经摸着自己的刀柄了。

（59）阴谋被揭发之后，当米利库斯还在那里进行控诉而司凯维努斯也还在那里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人劝披索到军营 
 

注



 去，或是到广场的讲坛去试探一下军队和人民的情绪。“如果他的同谋者看到他的这一行动而重新集合到他的身边，局外人自然也会跟上来。这样开始的举动会宣扬出去，而对于策划中的政变，这一点是极端重要的。尼禄绝不会提防这样的一个步骤。甚至勇敢的人遇到猝不及防的事件时也会手足无措。毫无疑问，只有一个提盖里努斯和自己的情妇们伴随着的这个优伶如何能用武力来应付我们的武力行动呢？在怯懦的人眼里看来也许是困难的许多事情，如果敢于尝试的话是可以得到成功的！

“指望这样多的同谋者都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保守机密那是徒劳的。任何事情都抵挡不住严刑拷问或金钱的进攻啊！一定会有人来把他也捉去，最后使他落得一个很不光彩的下场。如果他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号召人们保卫自由而死，那么他的死亡就光彩得多了啊！如果他必须牺牲的话，只要他自己的死亡在他的祖先和他的后人眼里看来是完全值得的，即使士兵们不来帮他的忙而民众又把他抛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披索听了这些话之后完全无动于衷。他在公开的场合出现了不大一会儿，便闭居在自己家里，死心塌地地迎接死亡的到来。最后，果然有一队近卫军到他这里来；这些军队都是最近才补充进来的新兵，他们是特意被尼禄选出来担任这项任务的，因为他担心老兵可能会对披索表示同情。披索选择的死法是切断两臂的脉管。他的遗嘱里充满了谄媚尼禄的令人作呕的词句；他是因为爱他的妻子才出此下策的。他的妻子虽然出身卑微，但长得很美，她是披索从她的前夫、他的一位朋友多米提乌斯·西路斯那里勾引来的。她的名字是撒特里娅·伽拉。西路斯的讨好态度和伽拉的淫荡行为，使披索更显得寡廉鲜耻。 
 

注





（60）尼禄随即把当选的执政官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也加进了被处死者的名单，而且这事又宣布得是这样迅速，以致他竟不给被处死的人以最后拥抱自己的孩子的机会，或通常用来选择自己的死法的犹豫时间。他被拖到处决奴隶的地方 
 

注



 之后，就被一名近卫军将领司塔提乌斯杀死，他坚定地沉默不语，甚至不屑于责骂那一将领，说他同样参加了这一阴谋。

在这之后被杀的是安奈乌斯·塞内加，这对皇帝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肯定了塞内加同阴谋有联系，而是因为在毒药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他急于想用刀剑来解决塞内加的性命。实际上只有纳塔里斯提到了塞内加；而且他所说的也只是：他曾被派去看望生病的塞内加，并且向塞内加发了牢骚：“为什么他塞内加闭门不接待披索？如果他们亲密地会晤从而使他们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起来，岂不更好？”塞内加回答说，“常常见面交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他个人的生存依赖于披索的安全。”近卫军将领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奉命把这些话带给塞内加，并问塞内加，纳塔里斯的话和他自己的回答是否都是真的。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的，塞内加那天刚好从康帕尼亚回来，并且中途停留在离罗马四英里地方他的一座别墅里。近卫军将领来到他这里并在他的别墅四周设下哨兵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他于是向主人传达了皇帝的命令，主人这时正在同他的妻子彭佩娅·宝琳娜和两个朋友吃晚饭。

（61）塞内加回答说，“纳塔里斯曾被派到他这里来，以披索的名义对他之拒绝会见披索一事表示抗议。当时他拒绝的借口是健康情况不佳，他喜欢安静。他没有理由把任何私人的安全放到他自己的安全之上，而且他的性格也不喜欢谄媚。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尼禄知道得更清楚。尼禄在塞内加身上看到的更多是坦率，而不是奴颜婢膝。” 
 

注



 当将领把这些话当着波培娅和提盖里努斯——他们是皇帝在发泄兽性时的亲密顾问——的面报告给尼禄的时候，尼禄就问，塞内加是否准备自杀。这个军官于是告诉他说，他没有看到塞内加有惊惶的神色，而且从谈话或表情看，也没有看出有任何悲伤的地方。于是他就奉命回到塞内加那里去，向他宣布死刑。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 
 

注



 说，这将领并不是按着他来时的道路回去的，他绕道到近卫军长官法伊尼乌斯那里去，而在重述了恺撒的命令之后，就问他应不应执行尼禄的命令。但是法伊尼乌斯却劝他执行命令。命运注定他们都要成为怯懦的人。要知道西尔瓦努斯本人也是阴谋的参加者，可是现在他却把新的罪行加到他阴谋报复的罪行上去。不过，他总还是不忍亲口宣布皇帝的命令和亲眼看到塞内加的死亡，因此他便派他的一名百人团长到塞内加那里去宣布对方的死刑。

（62）塞内加毫无畏色，他要人把写有他的遗嘱的木板拿来。百人团长不允许这样做，于是他就转向他的朋友，要他们证实这样一件事情：由于他无法对他的朋友的服务表示感谢，这样他便只能把他唯一的但是最美好的所有物，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留给他们了。如果他们把他的生活方式记在心里，那他们便可以从他们的真诚的友谊取得酬报，这就是因道德上的成就而享有的声誉。同时他又叫他们不要哭泣，要坚定起来，他有时像是说平常话，有时则使用比较严厉，甚至几乎是强制性的口吻。他问道：“他们所学的那些哲学箴言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多年来学到的在灾难临头时应有的那种理智态度到什么地方去了？尼禄的残忍谁不知道呢？他在弑母杀弟之后，除了再杀死他的监护人和教师之外，还能杀死谁呢？”

（63）在讲了诸如此类显然是给外面的人听的话以后，他就拥抱了他的妻子，而由于当前有这样的恐怖事件逼临到她的面前，于是他就在暂时温和地祈求她，恳请她，要她不要过度悲伤——不要把这样的事永久记在心上，而是要想到他那过得极有意义的崇高的一生，这样她虽然失去了丈夫，却可以得到正当的安慰。宝琳娜的回答则是坚持要和他同死，她要求刽子手把她同时也杀死。塞内加不愿阻拦她的光荣行动，而且也不忍抛掉他全心宠爱的妻子任凭别人蹂躏，于是他就说：“我已经为你指出了在生活中得到慰藉的办法，但是你宁肯选择光荣的死亡。你要树立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这一点我是不反对的。让我们俩分享这一坚定的死亡的勇气吧。但愿你的死亡更加光荣！”

说了这话之后，他们便各自一刀切断了自己的血管。塞内加由于上了年纪，而且简素的生活又使得他形容憔悴，因此他的血流得很慢，于是他又切断了腿部膝盖后面的血管。被巨大的痛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塞内加，担心他的痛苦会使他的妻子的决心受到挫折，同时又担心他自己看到妻子的痛苦时感情上又支持不了，于是他便劝她到另一间寝室去。甚至在死前，他的口才依旧不衰。他把他的秘书召了来，口授了长篇的谈话，因为谈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

（64）但是尼禄对宝琳娜并没有憎恶情绪，他不想因宝琳娜的死亡而加深人们对他的残暴行为的厌恶，因此他下令阻止她自杀。在军官的命令之下，她的奴隶和被释奴隶包扎了她的手臂，止住了她的血——不知道这时她是否已不省人事。要知道，正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坏事行千里，因此有人认为，当她认为尼禄肯定不会饶过她的时候，她就宁肯取得与丈夫同归于尽的荣誉；但后来，当她看到情况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坏的时候，她就又贪生怕死了。她就这样地又活了几年，对自己故去的丈夫始终保持着令人感佩的忠诚。她的面色和四肢都十分苍白，这一点就说明她的生命力业已耗竭到什么程度了。

这时，塞内加依旧是没有马上就死，因此他就请司塔提乌斯·安奈乌斯——这个人是他长久以来信任的忠诚的老朋友，并且是一位能干的医生——把毒药 
 

注



 给他。这毒药很久以前便已准备好了，本来是用来毒杀被雅典的国家法庭已经定罪的犯人的。毒药拿来之后，塞内加就吞了下去，但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四肢已经冷却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再能感受毒药的作用了。最后，他把自己泡在一盆热水里面，用盆里的一些水洒在他身旁的那些奴隶身上，并说这是向解放者朱庇特神 
 

注



 行灌奠之礼。继而他被抬去洗蒸汽浴，结果才在那里窒息致死。在火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这是他自己在遗嘱中吩咐的，他这遗嘱还是在他的财富和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写的，但那时他已经考虑到他临终时的问题了。

（65）外面谣传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和近卫军的一些百人团长在塞内加知悉的情况下私下商定，尼禄一旦被披索一派的人打死，披索跟着也要被杀死，然后把帝国大权交给塞内加。这样做，就好像塞内加是由于他的突出的德行才被一些同阴谋无关的清白的人拥戴出来取得最高大权似的。此外，外面还传说着佛拉乌斯的这样一句话：“就无耻这一点而论，那么赶走一个竖琴歌手而用一名悲剧演员来代替他，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披索穿着戏装唱戏是可以同尼禄拿着竖琴唱歌相比的。 
 

注





（66）但是军事阴谋本身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告发者不能再忍耐法伊尼乌斯·路福斯那种既是同谋犯又是审讯者的双重身份，因此他们便气愤地把他揭发出来了。故而正当法伊尼乌斯在那里申斥和恐吓的时候，司凯维努斯却有礼貌地嘲笑他说，任何人对阴谋都不像法伊尼乌斯知道得那样清楚，倒是他应当向他的这样一位仁慈的皇帝表示感激呢。对这样的话，他既不能用言语，又不能用沉默表示反驳。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上话来，这表明他心里是十分惊慌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其余的人，特别是罗马骑士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便尽一切力量控诉他的罪行。在皇帝的命令下，他被附近侍立的一名普通士兵卡西乌斯捉住和捆绑起来了，这名士兵所以被选来侍立在尼禄身旁，就是因为他是特别孔武有力的。

（67）不久之后，通过同是这些阴谋者的作证，他们又搞垮了将领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起初他想以性格不同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一个像他这样的武人绝不会同那些手无寸铁的女人气的家伙们混到一起干那种冒险勾当。继而在对他进一步加紧追问的时候，他就干脆承认下来并以此为荣了。尼禄问他，他出于什么动机竟然会使他忘记他所发下的军人的誓愿； 他回答说：“因为我恨你。当你值得受人们的爱戴的时候，全军的人对你都是同样忠诚的。但是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我把他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他的这些话和塞内加的话不同，它们并没有公布过。一个军人的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大家知道，在这一阴谋里没有任何别的话使尼禄听了更感到刺耳的了，因为尼禄一方面尽管不惜干出任何罪行，但另一方面，他却不习惯于被人指出他干的是什么勾当。佛拉乌斯的处刑被委托给一个名叫维亚尼乌斯·尼格尔的将领。尼格尔下令在附近的土地上挖掘了一个墓穴，但是佛拉乌斯在那里却嘲笑说，这个墓穴挖得既不够深又不够宽。他向他身旁的士兵们说：“甚至在这里士兵训练得也很糟糕！”当行刑的人要他把脖子伸直不要动的时候，他说：“我只希望你下刀时也干得同样地干脆！”全身抖得很厉害的将领砍了两刀，好不容易才把头砍了下来。但他却向尼禄吹嘘自己的残暴，说他用一刀半就把他杀死了。

（68）苏尔皮奇乌斯·阿司佩尔随之就树立了威武不能屈的又一个范例。当皇帝问他，为什么他想谋杀他的时候，他简略地回答说，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挽救像他这样一个罪行累累的人。于是他便得到了命定的惩罚。其他的百人团长在临刑时也没有玷辱自己人格的表现。可是法伊尼乌斯·路福斯却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决心，他甚至在遗嘱里悲伤不已。

尼禄还想把罪名加到执政官维司提努斯身上，因为他认为这个人性格暴烈，而且是敌视他的。但是阴谋者并没有让他了解他们的计划——有些人是因为长久以来同他不合，但大多数的人则因为他这个人刚愎自用，无法与之共事。尼禄恨他，是因为同他有过密切交往。对于皇帝的卑怯无能，维司提努斯了解得很清楚，并且十分鄙视。尼禄很怕这位常常用粗鲁的玩笑嘲弄他并且盛气凌人的朋友。因为，这些玩笑如果都有事实的根据，那就会留下辛辣难受的回忆。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因素。维司提努斯最近同一个叫司塔提里娅·美撤里娜 
 

注



 的女人结了婚，虽然维司提努斯十分清楚地知道，她的情夫之中就有恺撒。

（69）尼禄找不到他的罪名，又找不到原告，便不能担任审判官的角色，于是干脆施用专制的武力：他派出将领盖列拉努斯率领一中队士兵，命令他“对执政官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占领可以称之为他的城堡的地方，并镇压他的由青年组成的一支精锐队伍”。原来维司提努斯有一所俯临广场的房屋，还有一队年纪一般大小的漂亮奴隶作为他的随从。那一天正是他结束他的执政官职务的一天；当士兵进来说，他们的将领要找他的时候，他正在设晚宴：也许是他根本不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是他力图掩盖他所担心的任何事情，他一听到士兵的话立刻就站起来， 
 

注



 很快地安排好了一切。他把自己关在寝室里，把医生叫来切断了他自己的血管：在他还有足够的精力而没有感到致命的影响时，他就被抬往浴室并被投到热水里去，一句自叹自怜的话也没有讲。这时同他一道晚餐的客人则被守卫们包围起来，直到夜深才被放回。尼禄设想那些参加宴会的人在宴会后等待自己丧命时那一副狼狈相，他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这些人参加了执政官的宴会，这一下已够他们受的了。

（70）接着他又下令处死路卡努斯。路卡努斯的血在流着，他觉得他的手脚变冷，生命正从手指足尖上一点一点地消失，只是心脏却还有微热和知觉。这时路卡努斯记起了他自己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他曾在这首诗里描写一个以同样方式死去的受伤士兵，于是他就背诵这些诗句。 
 

注



 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继而塞内奇奥、克温提亚努斯和司凯维努斯和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塞内奇奥等三人在临终时一反他们过去一贯的怯懦表现；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任何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

（71）这时，城里到处都举行葬仪，在卡披托里乌姆神殿里则堆满了烧烤过的牺牲。这里是由于一家的儿子被杀，那里是由于一个兄弟、亲戚或朋友被杀；人们向上天感恩，用月桂的花环装点他们的房屋，跪在皇帝面前不断吻他的手。尼禄认为这些做法是欢乐的表现，于是他就赦免了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和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因为他们迅速地把阴谋的内容向尼禄作了报告。米利库斯因为得到的赏赐而富了起来，并且采取了希腊语的“救星”一词作为自己的称号。在将领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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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虽然被免了罪，却自戕了；司塔提乌斯·普洛克苏木斯也得到了皇帝的赦免，但是他也用离奇的手法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从而使这一赦免归于无效。 
 

注



 随后，……彭佩乌斯、科尔涅里乌斯·玛尔提亚里斯、佛拉维乌斯·涅波斯和司塔提乌斯·多米提乌斯都被免了职，理由是：他们虽然不憎恨恺撒，但是在外面，人们却说他们很恨他。诺维乌斯·普利斯库斯受到了放逐，因为他是塞内加的朋友；格里提乌斯·伽路斯和安尼乌斯·波里欧也受到了放逐，他们几乎不能说是被判罪，而只是被弄得没有面子而已。陪伴着普利斯库斯的是他的妻子阿尔托里娅·佛拉奇拉，陪伴着伽路斯的是他的情妇埃格纳提娅·玛克西米拉 
 

注



 ，这是一个拥有巨大财产的女人，这笔财产起初一点也没有受到侵犯，但后来却被没收了——这两种情况同样都提高了她的声誉。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也被放逐了：参加这次阴谋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上却是尼禄讨厌他，因为他是波培娅的前夫。对维尔吉尼乌斯·佛拉乌斯 
 

注



 和穆索尼乌斯·路福斯 
 

注



 来说，放逐是他们的显赫的声名招来的。原来维尔吉尼乌斯是青年人的著名的演说教师，穆索尼乌斯则是他们的杰出的哲学教师。克路维狄耶努斯·克维耶图斯、优利乌斯·阿格里帕、布利提乌斯·卡图里努斯、佩特洛尼乌斯·普利斯库斯和优利乌斯·阿尔提努斯则好像是一整批犯人那样地被放逐到爱琴海的岛屿上去。但是司凯维努斯的妻子凯迪奇娅和凯森尼乌斯·玛克西姆斯 
 

注



 却被赶出了意大利，他们两人是直到被判罪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也受到了审判。路卡努斯的母亲阿奇里娅被放了过去：没有被赦免，但也没有受到惩处。

（72）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尼禄便把军队召集起来， 
 

注



 赏给每名士兵两千谢司特尔提乌斯，此外还免除了士兵口粮的价款——先前他们的口粮是要按市价付钱的。接着就仿佛像是要列举一次战争中的功勋似的，他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并且把凯旋的荣誉授予担任过执政官的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 
 

注



 ，当选的行政长官科凯乌斯·涅尔瓦 
 

注



 和近卫军长官提盖里努斯。他把涅尔瓦和提盖里努斯提拔到这种程度：不仅把他们那穿着凯旋服装的像立在广场上，而且还把他们的像立在宫殿里面。执政官的标记被通令授给了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 
 

注



 ……〉。因为这个尼姆披狄乌斯在我的书里是第一次出现，所以在这里我要对他作个简略的介绍；而且他还是参加罗马的即将到来的悲剧的一个人物。他是个被释女奴隶 
 

注



 的儿子，这个十分漂亮的被释女奴隶过去就在皇帝的奴隶和被释奴隶中间干卖淫的勾当。但尼姆披狄乌斯自称是盖乌斯·恺撒的儿子，因为他恰巧也生得身材高大，面色阴沉。甚至喜欢寻花问柳的盖马斯也许曾经和别人一道玩弄过这个人的母亲。……

（73）但是尼禄在元老院发言之后，随即向人民发布了一道敕令，还以文件汇编的形式公布了告发者的揭发材料和被定罪者所供认的罪状。因为这时外面人们的谈论一般都认为他是出于忌妒或恐惧的动机才杀害了一批显要而无辜的罗马公民的。然而一次阴谋从发起到成熟，最后它的参加者又不得不认罪，对于这样的事实，不但当时苦心探索事实真相的人们已经不怀疑，就是在尼禄死后返回罗马的那些亡命者对这一点也不否认。但是在元老院，当所有的元老，特别是那些最感悲痛的人，又都在屈身献媚的时候，那位被自己的兄弟塞内加的死亡弄得惶惶不安、正在请求皇帝保全他自己的性命的尤尼乌斯·伽里奥 
 

注



 却受到了撒利耶努斯·克利门斯的攻击；克利门斯把他说成是国家的敌人和弑亲者；但最后克利门斯放弃了这一行动，因为元老们一致请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指出，他的这种做法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他在利用国难报私仇，而且他会在已经由于皇帝的宽大而业已处理或取消的事情上重新招惹起残酷的行为。

（74）元老院决定向上天诸神，特别是向太阳神献祭和感恩。太阳神——它在大竞技场，也就是准备发动阴谋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神殿——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尊崇，是因为它通过自己的神力揭露了阴谋的秘密。奉祀谷物女神凯列司的赛马会准备增加庆祝比赛的场次。4月改用尼禄的名字来命名。在…… 
 

注



 地方修建一座献给撒路司女神的神殿，……这里也正是司凯维努斯取得他的匕首的地方。皇帝亲自把这一武器献到卡披托里乌姆神殿中去，并在上面刻了“献给复仇者朱庇特神”（Iovi Vindici）的字样。当时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另一个“复仇者”优利乌斯·温代克斯 
 

注



 的武装叛乱之后，这件事便被看成是未来的报应的朕兆和预示了。我在元老院的议事录中发现，已经当选的执政官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曾提出意见说，应当尽快用公款给圣尼禄修建一座神殿。老实讲，他的这个动议只是说，皇帝的声名已经超出了凡人，并且赢得了全人类的崇拜。但是皇帝自己制止了这种做法，因为别的解释者会把这认成是预兆和期望尼禄的死亡。要知道，神圣的荣誉只有在皇帝不再生活在人们中间之后才能够取得。 
 

注









[1]
 这里是接着本书第14卷的第26章叙述的。本卷前17章所叙述的事件虽然归入了公元62年的项下，但里面的事情却从公元61年讲到了公元63年。



[2]
 这项条约从公元前20年缔结以来没有正式破裂过（公元前20年罗马重新取得了公元前53年克拉苏斯在卡尔莱被夺去的军旗）。



[3]
 他的另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分配到阿尔撒奇达伊王的一个属邑米地亚·阿特洛帕提尼（在亚美尼亚和米地亚本土之间）。



[4]
 参见本书第14卷，第26章。



[5]
 被维提里乌斯任命为不列颠的副帅（legatus），后来担任亚细亚长官。



[6]
 尼凯波里乌斯河是哪一条河要决定于提格拉诺凯尔塔的地点在什么地方。撒绍（Sachau）等人认为，如果这座城市就是玛西乌斯山（Masius即今天的埃特图尔山〔et-Tûr〕）以南的提尔·厄尔门（Tell Ermen）的话（这种说法同塔西佗与斯特拉波〔第522、747章〕的材料相符合，但是和普利尼的说法[参见《自然史》，第6卷，第27章，第129节；又第9章，第26节]不符合），那么这条河便是泽尔干河（Zergan），这条河流入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哈布尔河（Khabûr）。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埃里（Egli）的说法，提格拉诺凯尔塔是玛西乌斯山以北和凡湖（Van）西南的塞尔特（Sert）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在比特里斯苏河-（Bitlis-su）的河畔。



[7]
 这就是说，他可以渡过幼发拉底河进攻美索不达米亚。



[8]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北部。这座城市（“蛮族称为尼西比斯，但希腊人称之为安提奥卡·米哥多尼克”，参见普鲁塔克：《路库鲁斯传》，第32章）从路库鲁斯的时候起到若望·吉米色斯时止一直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但当前它只是拥有数百茅屋的一个荒村而已。



[9]
 从蝗虫的飞来的情况可以断定，这是6月或7月间发生的事情。



[10]
 同沃洛吉西斯的协议是在年底达成的，因此冬天是公元61年到公元62年的冬天：后面的说明则是公元62年的春天或夏天的事情。



[11]
 公元60年度执政官（参见本书第14卷，第29章）。科尔布罗要求专门派一位统帅保卫亚美尼亚（qui Armeniam defenderet）的事情已在本卷第3章提到。



[12]
 一些铭文表明，此人在佛拉维乌斯朝曾是十分显赫的人物。



[13]
 此人仅见于此处。



[14]
 他可能秋天在米利提尼（Melitene，今天的马拉提亚）地方从卡帕多奇亚渡河进入亚美尼业，然后南进穿过陶路斯山向提格拉诺凯尔塔推进。



[15]
 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公元62—63年）所准备的冬营。



[16]
 他的阵地毫无疑问是在丘格玛（Zeugma），那是通常的渡河地点，而他的桥头堡的作用进则能使罗马军队攻入美索不达米亚，而退守时封锁它，又能阻止帕尔提亚人，使他们不能窥伺叙利亚。因此大概是以尼西比斯为根据地的沃洛吉西斯便改变了他的目的，向北攻入亚美尼亚，打算在冬天真正到来之前的短时期中间同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一决胜负。



[17]
 指第四军团和第十二军团。从下面的话来看，他们同第五军团是分开驻守的。



[18]
 目的在于在“朗戴亚”（Rhandeia）同帕伊图斯和第四军团会合。朗戴亚的名字被保存在狄奥·卡西乌斯的著作里（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1章），这个地方位于“阿尔撒尼亚斯河”（Arsanias）的北岸，这条河可以有把握地被认为就是今天的穆拉德苏河（Murâd-su）。营地的确实地址在何处颇难肯定：可能是在卡尔普特（Khar-put）稍东的地方。



[19]
 参见本书第2卷，第42章注。



[20]
 帕克奇乌斯·奥尔菲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36章）现在恢复了他原来的职位。



[21]
 即“公民的”荣冠（参见本书第3卷，第21章注）。



[22]
 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考地乌姆（Caudium）地方屈辱地从撒姆尼特人的轭下走过，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2—177页）。



[23]
 公元前137年，罗马执政官盖乌斯·荷司提里乌斯·曼奇努斯（Gaius Hos-tilius Mancinus）在努曼齐亚地方杜埃罗河（Duero）和提拉河（Tera）合流处被凯尔提贝里人战败。公元前321和前137年的两次投降的条款都为罗马当局所否认。



[24]
 这里指罗马军队。



[25]
 今天的穆拉特河（Murat），它穿过索佩尼之后流入幼发拉底河。



[26]
 这里指他的回忆录。塔西佗在下面虽然作了保留的说明，但仍然受了它的影响，以致帕伊图斯和科尔布罗形成了过分鲜明的对照。



[27]
 在夏天，正规的行军路程是二十英里，在特殊情况下也只有二十四英里。



[28]
 根据注释中所提出的日期，这里的冬天就是本卷第8章所说的即将到来的冬天（而且冬天也临近了），而从那时开始到这时叙述的全部事件，必定是在很短的时期中间发生的。这一假设当然有它的困难之处，但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阿尔塔克撒塔附近不再发生时，在尼西比斯附近才可能发生。这一点从普鲁塔克的《路库鲁斯传》（第32章）可以看出。



[29]
 这港口不是奥斯蒂亚（Ostia）（因为台伯河的淤泥使这里没有可用的港口），而是克劳狄乌斯港（portus Claudii），后来的罗马港（portus Romae），亦即今天的波尔托（Porto）。它在奥斯蒂亚以北二英里。



[30]
 指元老院国库的全部收入。



[31]
 皇帝的财库（fiscus）偶尔把钱送给国库的事情还是常常提到的，例如本书第13卷，第31章。但这里所指的是每年固定的赠送，有关细节我们已不得其详了。



[32]
 因为公元9年的帕披乌斯·波塔乌斯法（lex Papia Poppaea）规定，在竞选时有子嗣的人对无子嗣的人享有优先权。



[33]
 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禁止独身者取得任何遗产，除非死者和此人的关系是在特定亲等以内。结婚但没有子嗣的遗产继承人只接受遗产的一半。



[34]
 关于秦奇乌斯法（lex Cincia），参见本书第11卷，第5章注。



[35]
 关于奥古斯都的优利乌斯法（leges Iuliae）（原文的复数看来只是出于修辞上的考虑），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34章。



[36]
 卡尔普尔尼乌斯平民法（lex Calpurnius de repetundis）是在公元前149年通过的。提出这一平民法的是保民官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根据这一平民法，行省居民有权利向罗马要求赔偿高级长官勒索去的款项，并为此设立一个常设的法庭。



[37]
 福尔诺举出彼拉多、希罗·阿格里帕（参见《使徒行传》，第12章，第2节）、费里克斯（参见同上书第24章，第27节）、费司图斯（参见同上书第25章，第9节）的例子。



[38]
 各行省常常派遣代表团到元老院来向返回罗马的总督或长官表示感谢，理由是那里的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享受了“幸福”。这种做法往往为被卸任的长官用来沽名钓誉。



[39]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7章注。



[40]
 在这一事故之后不久写作的塞内加指出，这一事件发生的日期是公元63年2月5日。



[41]
 著名的普布里乌斯·美米乌斯·列古路斯（Publius Memmius Regulus）的儿子或侄子。



[42]
 上日耳曼的著名的副帅，他在镇平了温代克斯的起义之后，“没有侵吞统治大权，而是把它给了祖国”。公元97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继他担任执政官的是塔西佗，塔西佗在他的葬仪上发表了对他的赞词。



[43]
 原来由奥古斯都制定的体育与音乐比赛，每五年举行一次，以纪念公元前31年9月2日他在阿克提乌姆一役取得的胜利，举行的地点是尼科波利斯（参见本书第2卷，第53章注）。这种节日和希腊的四大节日一样，也是圣会。



[44]
 两个 Fortunae Antiates被认为是姊妹。对他们的奉祀（以及她们的神托）看来一直存续到提奥多西乌斯时期。



[45]
 参见本书第2卷，第41章注。



[46]
 她的像在神宴（lectisternia）时同其他诸神的像放在一处。



[47]
 因为他本身是玛哥斯僧，所以他拒绝渡海，“因为精通魔法的人照例是不允许向海里吐痰或是用人身不可免的其他任何排泄物玷污海水的”（普利尼：《自然史》，第30卷，第2章，第16节）。



[48]
 参见本卷后面第29章。



[49]
 可能是前一年度的执政官的儿子。他以同样的勇气、能力和荣誉先是为伽尔巴服务，后来又为奥托服务。甚至维提里乌斯仍然把执政官的职位给他（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和第2卷有关各处）。



[50]
 藩王（tetrachus）的地位在“国王”之下，参见本书第13卷，第7章；第14卷，第6章。



[51]
 指较小行省步兵中队（cohortes）和骑兵中队（alae）的队长（praefectus）。



[52]
 代理官（procurator），指犹太和卡帕多奇亚的统治者。



[53]
 这里所说的行政长官，包括较重要行省的长官——不仅是奇里奇亚、吕奇亚、潘披里亚和加拉提业的行政长官衔副帅（legati pro praetore），而且还有由前任行政长官治理的元老院所属行省比提尼亚的总督（proconsul）。



[54]
 公元前67年。参见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3—575页。



[55]
 从潘诺尼亚。



[56]
 这是在公元前69年他进军提格拉诺凯尔塔时开拓的。普鲁塔克在《路库鲁斯传》第24章末尾的地方只是模糊地指出了这条道路。



[57]
 指沃洛吉西斯。



[58]
 提贝里乌斯·优利乌斯·亚历山大是庇洛·犹太乌斯（Philo Judaeus）的侄子，但他是一个异教徒；公元46年，他是犹太的代理官（procurator），二十一年后又是埃及的长官；公元69年7月1日，他带头宣布维斯帕西亚努斯为皇帝；在围攻耶路撒冷时是提图斯的副帅。



[59]
 后来奉派随提里达特斯到罗马去，可能参与过倍尼文图姆的“维尼奇乌斯阴谋”（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6章）。



[60]
 这时他二十五岁，但军团副帅（legatus legionis）必须是一名元老，通常是一位担任过行政长官的人。



[61]
 即在帕科路斯自己的王国里（参见本卷，第2章注）。



[62]
 阿尔撒奇达伊王族夏天居住在大米地亚，今天的哈马丹（Hamadan）。



[63]
 他本国的佩刀（medus acinaces）。提里达特斯甚至在尼禄面前都想佩带它，他首先作了这样的保证，即把刀刃钉在剑鞘里（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2章）。



[64]
 同盟战争以来在意大利即不复存在的部分公民权，但这种部分公民权却受到行省人民的重视，因为这是取得全部公民权的一个步骤。



[65]
 公元前14年建立并由代理官负责的小行省，位于尼斯（Nice）以北，瓦尔河（Var）的两侧。



[66]
 克劳狄乌斯“用大理石的栏杆和镀金的标柱装饰大竞技场，但在先前，它们是凝灰岩和木头的。他还给元老分配了专用的座位，而过去元老习惯上是和其余的人们混在一处参观比赛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克劳狄乌斯传》，第21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0卷，第7章），尼禄也用同样的办法对待骑士。



[67]
 据罗司奇乌斯法（lex Roscio），参见本书第6卷，第3章注。



[68]
 苏埃托尼乌斯说，尼禄要四百名元老和六百名罗马骑士参加剑斗比赛和对野兽搏斗。他还约请维司塔贞女参观角力比赛，因为他说，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凯列司的女祭司就可以参观表演。



[69]
 在他私人的剧场里（参见本书第14卷，第15章开头部分）。



[70]
 称赞他的人说他的声音“绝世难得”（参见本书第16卷，第22章）；但是根据狄奥·卡西乌斯（第61卷，第20章）和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20章）的说法，他的声音是“沙哑而又微弱”。



[71]
 这座城市是卡尔启斯的殖民地库麦（Cumae）所建立的，它甚至直到中世纪仍然保存了它的一些希腊特征。



[72]
 在撒姆尼乌姆境内的阿披亚大道上。尼禄就是从这条路到布伦地西乌姆的。



[73]
 关于此人，除这里之外所知者甚少。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37章；塔西佗：《对话录》，第11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15章。在优维纳尔：《讽刺诗》的第5章，第46行以次里说：“要给你一只有四个鼻子的破杯子，这个杯子的名称是从贝尼文托的一个鞋匠那里来的。”这里的鞋匠即指瓦提尼乌斯，因为他的鼻子特别长。



[74]
 参见本书第11卷，第29章和注，本书第16卷，第8章。



[75]
 这个湖在何处不详。



[76]
 这是说如果新娘是妇女的话。



[77]
 活下来的人都采取了那更加耸人听闻的说法（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8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16章；普利尼：《自然史》，第17卷，第1章等等）。显然，要最后确定哪种说法正确是困难的。



[78]
 类似的说法是常见的。正如李维所说（参见李维：《罗马史》，第5卷结尾处），在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攻之后，这座城实际上是“毫无规则地建立起来的”，而且它的外貌的简陋曾使希腊人十分吃惊（参见李维：《罗马史》，第40卷，第5章）。



[79]
 指罗马近郊的大路。



[80]
 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却更加详尽：“他以不喜欢难看的旧建筑和曲折狭窄的旧街道为借口，竟而如此公开地点着了这座城市，以致几位前任的执政官在他们自己的庄园上发现尼禄的侍从拿着麻屑和火把时，竟然不敢拿捕他们。而在他特别想占用的黄金房屋附近的一些谷仓，是先用作战器械摧毁后才付之一炬的，因为它们的墙壁是石头的”（参见《尼禄传》，第38章）。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明显的是，如果罗马城是被故意放火烧掉的，那么人们并不想对这事特别保密，因为在火灾之前的那一夜有一轮满月的（7月17到18日）。



[81]
 在埃司克维里埃山（Esquiliae）上，现在是属于皇帝的财产（参见本卷第42章）。



[82]
 阿格里帕在他的全盛时期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建筑物：万神殿（Pantheon）、迪里比托里乌姆（Diribitorium）、撒伊普塔·优利娅（Saepta Iulia）等等。



[83]
 参见本卷第33章开头处。苏埃托尼乌斯说他这时在埃司克维里埃山上迈凯纳斯塔上；狄奥说他在皇宫的屋顶上。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他在这里唱的必定是《特洛伊卡》（Troica）里的诗，优维纳尔把这事认成是尼禄极端残酷的表现。



[84]
 确实的地点不详。



[85]
 新首都的名字大概是尼禄诺波里斯（Neronopolis）（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55章）。有同样野心的孔莫都斯（Commodus）则决定用更新鲜的名称Colonia Commodiana。



[86]
 考古学的以及文献上的材料都表明这个说法太过分了。



[87]
 四条街之间的一片房屋，今天英语中称为block的，罗马人则称为insula（岛），这个名称在今天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里还保存着。



[88]
 鲁娜神（Luna）即月神，她的神殿在阿文提努姆山上。



[89]
 大祭坛（Ara Maxima）和赫尔克里士神殿在牛场（Forum Boarium）。



[90]
 朱庇特·司塔托尔、努玛宫（即后来的王宫，Regia）和维司塔的圣所都在帕拉提努斯山的北侧。



[91]
 这里大概是指帕拉提努斯山上的图书馆被焚毁的事情，不过没有直接的证明可以说明这件事。



[92]
 公元前390年，阿里亚河（Allia，台伯河左方的支流，位于罗马以北）一役之后，高卢人焚烧了罗马，而在这两次大火之间的四百五十四年大略可以计算成四百十八年加四百十八月再加四百十八日（四百十八月折合差两个月三十五年，四百十八日减去二月，若每月按三十一日计，则为三百六十六日即一年，三十六年加四百十八年，正好是四百五十四年）。里普西乌斯和后来许多编者都未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直到1843年才由格罗提芬（Grotefend）解答出来。



[93]
 即著名的金宫（Domus Aurea），这一建筑使得皇帝承认，他“开始有了像人一样的住所”。苏埃托尼乌斯列举了他那短暂的豪奢生活（参见《尼禄传》，第31章）。1913年韦格（Weege）写了一篇专论《尼禄的金宫》（Das Goldene Haus des Nero
 ）。它被维斯帕西亚努斯摧毁，而他的圆形剧场（Colosseum）占金宫旧址的十分之一。



[94]
 整修优利乌斯港之后，人们就可以从拜阿伊湾进入湖内。这条运河是要向北入台伯河，开凿时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从帝国各地调来的囚犯，运河的长度估计有一百六十罗马里（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1章）。



[95]
 这是南部拉提乌姆地方沃尔斯奇人的山区和大海之间一块约三十英里长、六到十一英里宽的浸水的热病流行地区。



[96]
 这一工程的目的除了疏干沼地之外，还可以使运粮船不致再走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毫无屏障的和危险的沿海航路。



[97]
 这里指康帕尼亚的两种碎晶凝灰岩（peperino）——后一种是在阿尔巴努斯山开采的，前一种则是在提沃利（Tivoli）和佛拉司卡提（Frascati）之间的坑道开采的。



[98]
 Vulcan，火与锻冶之神，朱庇特神和优诺女神之子，维娜丝女神之夫。



[99]
 Ceres，农业、谷物之神。朱庇特神和她生了普洛西尔皮娜（Proserpine）。



[100]
 地狱之神普鲁托（Pluto）之妻。



[101]
 在非教会的拉丁语文献中只有这里提到此人。在中文官话本圣经中译为彼拉多。



[102]
 这一点说明当时对犹太人已经是被歧视的。



[103]
 今天的帕利司特里那（Palestrina）。从有士兵守卫这一点来看，剑奴是属于皇帝的训练所的（参见本书第11卷，第35章注）。



[104]
 参见本书第3卷，第73章注。



[105]
 海军打算从佛尔米埃（今天的摩拉·迪·伽伊塔，Mola di Gaёta）沿着拉提乌姆的海岸回到米塞努姆的基地去。



[106]
 今天的披亚岑扎（Piacenza）。



[107]
 从本书第14卷第65章最后一句话来判断，在公元63年这一阴谋至少已经在策划中了，如果本卷第50章的 ardente domo是正确的，则可以想见这一阴谋在罗马大火时期已经成熟了。



[108]
 奇怪的是，他的双亲是何许人已不能确定。我们只知道他在公元37年结婚，但是参加他的婚礼的卡里古拉却夺去了他的妻子（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里古拉传》，第25章）；两年之后（？）他被放逐；还知道，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他返回罗马，担任过执政官，后来又从他母亲那里接受了一笔财产（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5卷，第109行）。



[109]
 这些品质在《披索赞》（Laus Pisonis
 ）里曾谈到过，这是一个年轻而又贫困的作者所写的一首有二百六十一行的抑扬六步格的诗。摩里斯·豪普特（Maurice Haupt）和拉赫曼（Lachmann）认为这个诗人就是田园诗人卡尔普尔尼乌斯（Calpurnius）。



[110]
 克劳狄乌斯任命的不列颠驻军的统帅奥路斯·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的侄子；他曾被牵连到美撒里娜和西里乌斯的丑事里去，但因为他的叔父的关系而被赦免（参见本书第11卷，第36章）；尼禄使他回到了元老院（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他在科埃里乌斯山上的巨大邸宅被康司坦丁送给了教皇，因而他的名字现在还保存在拉德兰宫这一名称上面。



[111]
 参见本书第13卷，第12章。



[112]
 参见本书第14卷，第51章。



[113]
 ardente domo不是原文，然而还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订正。



[114]
 据哈姆的意见增（〈neque populo〉）。



[115]
 法学家（参见本书第12卷，第11章）。



[116]
 玛尔库斯·西提努斯的儿子（参见本书第13卷，第1章）。如果不算尼禄的话，他是奥古斯都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



[117]
 凯利亚里亚节（Cerialia）的日期是4月12—19日，在开头和结束的日子里举行赛马。



[118]
 这里大概指埃特路里亚的费伦提努姆或费伦提乌姆（Ferentium），即今天在维提尔波（Viterbo）和波玛尔祚（Bomarzo）之间的费伦托（Ferento），而不一定是拉提乌姆的同名城市（即今天阿纳尼〔Anagni〕附近的费伦提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幸福”肯定是指埃特路里亚的女神诺尔提亚（Nortia），而“安全” 也可能是指这个女神。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10卷，第74行。



[119]
 安托尼娅是克劳狄乌斯和埃利娅·帕伊提娜所生（参见本书第12卷，第2章）。她最初嫁给格涅乌斯·彭佩乌斯，后来又嫁给法乌司图斯·苏拉。波培娅死后她拒绝了尼禄的求婚，后来以叛乱活动的罪名被处死（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5章）。



[120]
 据缪勒本增补（〈consentitur〉）。



[121]
 它的位置只能从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38章和苏埃托尼乌斯的《尼禄传》第47章约略判断出来。



[122]
 他继多律弗路斯之后担任 Libertus a libellis（参见本书第14卷，第65章）；曾陪伴垮了台的尼禄到帕昂（Phaon）的别墅去帮助他自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49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3卷，第29章）并为此而被多米提安所杀（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多米提安传》，第14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7卷，第14章）。他是埃皮克提图斯（Epictetus）的主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约瑟普斯（Josephus）在《自传》、《犹太古代史》和《反阿披昂论》中所提到的那个埃帕普洛狄图斯。



[123]
 主要由巴塔维亚人组成的一支骑兵队伍。它最初由奥古斯都组成，用来代替他的西班牙近卫队（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49章）。尽管这支部队是忠诚可靠的，但最后还是被伽尔巴解散了（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伽尔巴传》，第12章）。



[124]
 这里指塞尔维里乌斯花园（参见本卷第55章）。



[125]
 这里指近卫军的军营。



[126]
 此处拉丁文原文的含义不甚清楚。



[127]
 即埃司克维里努斯广场（Campus Esquilinus）上的谢索里乌姆（Sessorium，直译是住所）。帕特洛比乌斯（Patrobius）的奴隶把伽尔巴的头就抛在这里。（参见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28章。）埃皮克提图斯也曾经提到过拉提拉努斯的勇气。



[128]
 塞内加否认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他个人的生存依赖于披索的安全。”他不可能认真地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认为只有皇帝的安全在他本人的安全之上。他也不可能为了应酬而讲这样的话，因为这种讨好的做法不合他的性格。



[129]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0章注。



[130]
 这种毒药，据认为是精选的毒芹。



[131]
 在本书第16卷的第35章里，特拉塞亚说过同样的话。据说，除去尼禄的钱币和在一个历表里有这样的拉丁文译法（解放者朱庇特，Jupiter liberator）之外，只有这一个地方出现过这样的称呼。



[132]
 披索也和皇帝本人常常做的那样，在抒情悲剧中担任主角。苏埃托尼乌斯在《尼禄传》第21章里就说：“在其他的歌当中，他唱了《分娩中的卡纳凯》、《弑母者欧列斯特斯》、《厄伊狄普斯的失明》和《赫尔克里士的发狂》”（inter cetera cantavit Canacen parturientem，Oresten matricidam，Oedipodem occaecatum，Herculem insanum
 ．）这种表演的详情大部分已经不清楚了。



[133]
 她是在本书第6卷，第11章中所提到的那个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的玄孙女一辈。波培娅死后，她就成了尼禄的妻子，尼禄是她的第五个丈夫。奥托原定要娶她为妻，他的最后两封信就是写给她和她的姊妹的（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托传》，第10章）。



[134]
 罗马人在吃饭时是半卧式的。一排卧床围在饭桌的周边。



[135]
 可能是指路卡努斯第3卷，第642行以次“躯体的下半部已经使没有内脏的四肢听任死亡的摆布，但当肺部还能呼吸而心脏还有热力的时候，在人体的这一部分，死亡久久不能得逞并且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后才好不容易制服了整个躯体”。而关于死前的情况，苏埃托尼乌斯则有另一种说法：“当他得到允许自己选择死法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改正了他写作的一些诗，而在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饭之后就把胳膊伸给医生要他切断脉管。”



[136]
 这里指近卫军的将领。他们之中参加了阴谋或受到了怀疑的人在这里提到的有六个，而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则是特别突出的。



[137]
 他是怎样死的不详。



[138]
 他们夫妻在安德罗斯（Andros）度过了亡命的岁月，保存下来的那里的一个铭刻证明他们在当地很有声望。



[139]
 修辞学家和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教师。



[140]
 参见本书第14卷，第59章注。



[141]
 塞内加的朋友（参见塞内加：《书信集》，第87章；玛尔提亚里斯，第7卷，第44、45章）。



[142]
 这里指近卫军的军队。军团士兵的口粮这时好像已经是免费的。不过在本书第1卷第17章的牢骚中并没有提到他们的口粮要付钱的问题。



[143]
 参见本书第14卷，第29章注。



[144]
 未来的皇帝。



[145]
 现在他代替法伊尼乌斯·路福斯担任近卫军长官，和提盖里努斯是同僚。这一任命可能在这里的空白或后面的空白中提到。普鲁塔克详尽地记述了他先是对尼禄，而后又对伽尔巴的叛变以及他被守卫杀死的事情（参见他的《伽尔巴传》，第2章；第8章以次；第13章以次）。



[146]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她是卡利司图斯（Callistus，参见本书第11卷，第29章注）和一个雇佣的女裁缝所生的女儿。他认为新的近卫军长官的父亲可能是著名的剑奴玛尔提亚努斯（Martianus）。



[147]
 他的原名是玛尔库斯·安奈乌斯·诺瓦图斯（M.Annaeus Novatus），在过继之后改名为路奇乌斯·安奈乌斯·尤尼乌斯·伽里奥（参见本书第6卷，第3章注）。根据耶罗美（Jerome）的说法，他是在披索阴谋之后一年自杀的。



[148]
 空白处（原文是一个空白，中译文因行文关系分成两个空白）先是说明在罗马的什么地方修建了一座给 Salus女神的新神殿，下面又说明在这一女神的旧神殿（在费伦提努姆）设立一个纪念碑的事情（参见本卷第53章）。



[149]
 盖乌斯·温代克斯是阿克维塔尼亚皇室的成员和路格杜努姆高卢的副帅（公元68年）。这年里他的起义——他内心的打算不清楚——被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镇压下去，但是却引起了一系列导致尼禄垮台和内战爆发的事件。按拉丁原文Vindex（温代克斯）有“复仇者”之意。此处原文Iulii Vindicis和上面的Iovi Vindici语义双关，故被看成是一种朕兆。



[150]
 但在行省把活着的皇帝当做神加以奉祀的情况却是正常的。



第十六卷



（1）尼禄由于轻信左右，再加上凯谢里乌斯·巴苏斯所作的各种许诺，结果就成了命运的玩物。巴苏斯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布匿人 
 

注



 ，他把他在夜里做的一个梦竟然认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情，于是就乘船到罗马来，用贿赂的办法得以见到了皇帝，并向皇帝解释说，他在他的土地上发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洞，洞里有大量的黄金，这些黄金都未铸成金币，而是古时未经加工的金块。原来在那里的地面上就有沉重的金块；而另一个地方则又有大量黄金堆成一个个圆柱的样子——这笔财产是几千年前被隐藏起来的，目的就在于增进当前的繁荣幸福。他在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腓尼基的狄多在她逃离推罗和建立了迦太基之后，就把这一座宝库隐藏起来，因为她害怕过多的财富会使她那年轻的国家流于奢侈，或是害怕已经由于别的原因而敌视她的那些努米地亚国王觊觎她的黄金而向她发动战争。

（2）因此，尼禄没有很好地考虑向他报告的这个人或是他所报告的事情本身是否可信，也没有派人先去确定一下这件事是否确实，却有意地夸大这个报告的内容，于是派人去取来这批他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掘获品。他把一些三层桨的船给了这一行人等；为了增加航行的速度，他特意挑选了精壮的划手。

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以轻信的口吻谈论着这件事，审慎的人则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而且这时又恰巧是第二届五年赛会 
 

注



 ，因此演说家们便把这件事作为他们歌颂皇帝的主要题目：“大地现时不仅生产常见的谷物，生产同其他金属合到一起的黄金，它又有了一种丰富的新产品，上苍在没有受到请求的时候就送来了财富！”此外他们还施展极大的口才，表现了其他各种各样卑躬屈节的做法和同样程度的阿谀谄媚。他们深信，他们的这个头脑简单的皇帝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的。

（3）就在这时，由于有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望，他就浪费得更厉害了；长时期积累起来的财富被散发出去，因为尼禄认为他还会取得另一批可以供他挥霍多年的财富。实际上他已经仗着这笔钱来进行赏赐了； 
 

注



 对财富的期待成了国家贫困的一个原因。巴苏斯在他自己的很大一片土地上以及在与之相邻的地段上挖来挖去，硬是说这里或那里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洞窟。跟在他身后的不仅有士兵，而且有一大群农民，他们是被征发来干这个工作的。但最后他只得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面却十分吃惊地坚持说，他的梦从来没有落过空，而这是他第一次受骗。为了避免受辱和危险，他自杀了。有人说他最初被关了起来，不久就被释放，但他的财产却被充公用来代替他所说的那个女王的财富。

（4）五年赛会就要举行了。元老院为了避免丑闻而预先把歌唱的胜利的奖赏授给皇帝，同时还加上一顶“演说获胜者的荣冠”，以掩饰他由于登台而必然会发生的丑闻。但是尼禄却坚持说，他既不需要私人的请托，更不需要元老院的威信来支持他。他要以平等的身份同竞争者比赛，他要通过评判员的不违背良心的奖赏而取得公正的荣誉。他开始是在舞台上背诵一首诗：而当在场群众向他高呼“把他所有的才艺表演出来”的时候（这是他们当时的原话），他便再一次走上舞台，完全按照职业艺人的规则进行表演——累了也不坐下，只用自己穿的长袍拭汗，并使自己的口沫或鼻涕不被观众看到。最后，他跪了下来，吻自己的一只手，向各色各样人组成的听众致敬，装成战战兢兢的样子在那里等候着评判人的决定。于是（至少是）城市的群众（他们赞许一般优伶的这种姿势已是家常便饭了）便以整齐的声调和有节奏的鼓掌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你可以设想这些人是十分高兴的；他们也许是真高兴，因为他们已经把国家的耻辱忘得一干二净了。

（5）但是从那还保存着严峻古朴之风的意大利外地城市前来的观众，或是从遥远的行省因公事或私事前来罗马的那些不习惯于放荡生活的人，就忍受不了这样的场面，又没有能力担负这项可耻的任务。他们那没有经过训练的手很快就疲倦得没有力量；他们打乱了训练有素的喝彩者的节奏，结果他们往往必然会遭到配置在一区区的座位中间的士兵们的惩罚。士兵们这样做，目的是为了不使任何一个时候的喝彩失去节奏，不使任何一个时候在无精打采的沉默中浪费掉。据记载，有许多骑士在蜂拥而下的大群观众中间挤过狭窄的通路时被挤死，另一些人由于不分昼夜地坐在剧场的板凳上而得了不治之症。要知道，不来看戏是一件更加冒险的事情，因为不但在表面上有大批的侦探在场，隐蔽的密探人数更多，他们时刻在注意人们的名字和面孔，人们的欢乐和阴郁的表情。结果，下等人的命运是立刻受到惩罚，但显要人物却要遭到忌恨，这种忌恨一时虽然不显露出来，但很快地就会受到报复。有这样一个传说，维斯帕西亚努斯曾受到一个名叫佩布斯的被释奴隶的斥责，因为他看戏时闭上了眼睛。许多有力人物为他斡旋，好不容易才免于治罪。他后来又一次逃脱千钧一发的丧命危险，则是由于他注定要成就大事业的命运。 
 

注





（6）节日过后，由于一次偶然发火，尼禄踢倒了已有身孕的波培娅，波培娅便丧命了。有些作者说她是被毒死的，但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他们所以这样写，这与其说是由于相信事实如此，毋宁说是出于愤恨。要知道，尼禄很想要孩子，而且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他是爱自己的妻子的。波培娅的尸体并没有按照罗马的方式火化，而是按照外国宫廷的惯例在尸体外面涂上油膏，里面填上香料， 
 

注



 然后葬到优利乌斯家族的陵墓中。 
 

注





波培娅的葬礼还是公开举行了；在广场的讲坛上，皇帝称赞了她的美貌，称赞她是一个已被列入诸神行列之中的女婴的母亲，还称赞她的可以称之为美德的其他幸遇。

（7）人们对波培娅之死虽然表示哀悼，但所有熟知她的放荡和残酷的人，对这事心里却十分高兴。这时尼禄又做了一件招人反感的事情，那就是，他不许盖乌斯·卡西乌斯参加葬仪。这是灾祸的第一个暗示。而且这一灾祸很快就到来了。西拉努斯 
 

注



 同他一道被卷到里面。他们的唯一的罪名就是，卡西乌斯有一笔庞大的世袭财产和严峻的性格，西拉努斯则因为他的血统高贵、年轻而又温文尔雅。于是皇帝便把一篇演说送到元老院，建议不许他们两人参加政治生活；而他加到卡西乌斯身上的罪名是：他除了他的祖先的像之外，还供奉了盖乌斯·卡西乌斯的胸像，而且像上刻着“献给党派领袖”（Duci partium）的字样。 
 

注



 散播内战的种子，背叛恺撒的家族——这便是卡西乌斯所追求的目的。

皇帝还说，单是怀念一个被憎恨的名字还不足以说明他有背叛之心，他还把一名年轻的贵族路奇乌斯·西拉努斯拉来做他的伙伴，这是一个性格莽撞的人，他是不怕担起叛乱领袖这个名义的。

（8）后来，尼禄又像过去攻击西拉努斯的从父托尔克瓦图斯 
 

注



 一样攻击西拉努斯，说他已经在分配帝国的职务，已经在指定被释奴隶来掌管“财务、文书和通信”了。这一控诉既荒唐，又毫无根据。因为许多事情已向西拉努斯敲了警钟，他行事是十分谨慎的，而且他的叔父的命运也把他吓得对任何事情都特别小心了。随后，那些所谓告密者又被带到元老院里来对卡西乌斯的妻子、西拉努斯的姑母列庇妲 
 

注



 进行控告，她的罪名是和他的内侄有近亲相奸的行为以及使用巫术。乌尔卡奇乌斯·图里努斯和科尔涅里乌斯·玛尔凯路斯这两名元老被检举为罗马骑士卡尔普尔尼乌斯·法巴图斯 
 

注



 的同谋者。但是他们由于求助于尼禄，后来又由于情节不太严重，而逃过了立即定罪的命运。他们得以逃出了尼禄的毒手，是因为这时尼禄全部时间都正在用于策划一些极其严重的罪行。

（9）于是元老院发布命令，判处卡西乌斯和西拉努斯以流放的刑罚；列庇妲的案件则交由恺撒本人裁夺。卡西乌斯被放逐到撒丁尼亚岛上去，任凭他老死在那里。 
 

注



 西拉努斯被送往奥斯蒂亚，看起来是要解往纳克索斯，但后来却被囚禁在阿普里亚的一个名叫巴里乌姆 
 

注



 的小城里。他在那里利用他的哲学信念来忍受他身受的不白之冤，但后来还是有一名百人团长被派到那里去杀他。当百人团长捉住他并建议他自己割断脉管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实际上早已下定决心寻死，但是不能容许凶手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百人团长看到西拉努斯虽然手里没有武器，体格却是非常健壮，而且在激愤的情绪中并无畏惧的表示，于是便下令手下士兵先把西拉努斯制服脱下来。西拉努斯没有乖乖地在那里束手待擒，他尽力赤手空拳地加以抗拒，直到他前身受伤，死在百人团长的刀下，就像在战场上阵亡那样。

（10）路奇乌斯·维图斯 
 

注



 以及他的岳母塞克司提娅和他的女儿波利塔 
 

注



 ，也同样勇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是皇帝所讨厌的人物。他认为这三个人活在世上，就是对他之杀死维图斯的女婿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 
 

注



 的一种永久的抗议。但是被释奴隶佛尔图那图斯却给他提供了一个表现他的残暴的机会。佛尔图那图斯侵吞了他主人的财产之后，现在却抛弃了他的主人而变成了一个控告者，并且把克劳狄乌斯·德米亚努斯拉来作他的帮凶。德米亚努斯在维图斯担任亚细亚总督时曾由于犯了极其可恶的罪行而被维图斯囚禁起来，但是现在却被尼禄释放，作为控告的报偿。当被告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知道他将要同他的被释奴隶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这场诉讼，于是他便到他在佛尔米埃的别墅去。在那里，他受到了军队的暗中监视。

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女儿。除了即将临头的危险之外，她还有一件痛心的事情，这件痛心的事情从她的丈夫普劳图斯被暗杀的那天便已开始。当时她曾拥抱丈夫的流血的脖颈， 
 

注



 而到这时仍然保存着她那血迹斑斑的袍子。她毫不打扮地过着孀居的日子，生活里没有半点慰藉，吃的东西也只够维持起码的活命。但是，现在，在父亲的催促下，她到那不勒斯去；她在那里见不到尼禄，就在他的门口逡巡不去，向他呼吁，要他倾听无辜者的申诉，而不要使一个曾和他一道担任过执政官的同僚毁在一个被释奴隶的手里。她时而像是妇女那样的哭诉，时而又像男子那样用威胁的口吻讲话。但尼禄对于她的请求和她的斥责全都无动于衷。

（11）于是她便带话给她的父亲说，事情已没有任何指望，只能准备一死了。同时又有消息说，元老院正在安排一次审讯，并将作出一项残酷无情的宣判。这时也有一些人劝他把恺撒指定为主要继承人， 
 

注



 因为这种做法至少还可以保证他的孙子们能得到剩余的一些产业。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不愿意在他临终的时候，还用一种奴颜婢膝的行径玷污他那大体说来是自由的一生。他把他可以动用的钱都分给了他的奴隶：他要他们把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都拿去使用，只留下三只床供临终时使用。继而就在同一房屋里，用同一件刃器，他们切断了自己的脉管；他们随即被匆匆地抬到浴室去，而为了体面的关系，他们每个人都被裹在一件外袍里。父亲望着女儿，外祖母望着外孙女，而波利塔则望着父亲和外祖母两个人。他们三人都争相认真地请求尽快结束他们那越来越微弱的呼吸，这样他们就可以先离开自己的那虽然还活着但肯定会死去的亲人。命运安排了适当的次序；年长的两个人先死了，然后才是刚刚进入青年时期的波利塔。他们是在埋葬之后才受到控诉的。元老院的命令说，他们应当按照我们祖先的方式受到惩罚。尼禄对这事加以干预，而允许他们可以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死去。不过这幕笑剧是在当事人自杀之后才表演出来的。

（12）同法伊尼乌斯·路福斯有亲密的交往，并且也同维图斯相识的罗马骑士普布里乌斯·伽路斯被断绝了火与水 
 

注



 ：控告他的那个被释奴隶则因为这一行动而在剧场内将领的侍从的座位当中被赐予一个座位。4月——也叫“尼禄尼乌斯月” 
 

注



 ——以后的各月重新起了名字：5月改为“克劳狄乌斯月”，6月改为“日耳曼尼库斯月”。 
 

注



 根据提出这一建议的科尔涅里乌斯·奥尔菲图斯的论证，6月（拉丁语Junius，尤尼乌斯）之所以改名，是因为两个托尔克瓦图斯的因罪处死已经使得“尤尼乌斯” 
 

注



 这一名称成为不吉利的了。

（13）这一年已被这样多的可耻行为弄得很不光彩，同时上天也以暴风雨和疾病来显示朕兆。康帕尼亚遭到了旋风的蹂躏，这场旋风糟蹋了大片的农田、果树和谷物，并且几乎把它的威力扩展到首都附近。在罗马本城，各个阶级都有大批的人死于致命的瘟疫。染上了瘟疫的空气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征象，然而房屋里却堆满了尸体，街道上到处都是殡仪的行列。任何性别，任何年龄都不能成为不受传染的保证；奴隶和自由人同样都立刻倒毙。为他们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儿女，在料理丧事或哀悼死者的时候也会受到传染，结果往往就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在同一个柴堆上被火化了。

骑士和元老虽然也死了不少，但他们的死亡看起来却并不显得那样悲惨，因为他们如果遭到和别人一样的命运，却躲过了皇帝的血腥手掌。

同年，在纳尔波高卢、阿非利加和亚细亚进行了征兵，以补充驻在伊里利库姆的各个军团，因为在这些军团里，所有那些因为年老或有病而丧失作战能力的人都退役了。皇帝为了抚慰路格杜努姆的火灾， 
 

注



 拨给了他们四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以补偿该城的损失。这笔钱恰好等于先前路格杜努姆为支援受灾的罗马而提供的那笔钱。

（14）在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 
 

注



 和路克奇乌斯·提列西努斯 
 

注



 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我前面提到， 
 

注



 由于写作侮辱尼禄的下流诗篇而被放逐的安提司提乌斯·索西亚努斯听到了告密者所取得的荣誉和尼禄喜爱血腥屠杀的情况。这个生性不安分守己而又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就利用共患难这一点，跟一个也是被放逐到当地的，名叫帕姆美尼斯的人结成朋友。这个帕姆美尼斯是一个结交广泛的著名的占星术士。他看到不断有使者前来向帕姆美尼斯请教，便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了。同时他得悉，普布里乌斯·安泰乌斯 
 

注



 每年都要送一笔钱给帕姆美尼斯。他还知道，尼禄憎恨安泰乌斯，是因为安泰乌斯过去同阿格里披娜要好，而且他的财富又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垂涎；这种情况是使许多人丧命的原因。于是他截取了安泰乌斯的一封信，还从帕姆美尼斯的文件夹里窃到了载有安泰乌斯的星命和流年的文件，同时还发现了占星术士的有关玛尔库斯·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 
 

注



 的生辰和流年的一些计算。然后他就写信给皇帝，请求给他一些期限让他从流放地回到罗马，以便把一些对他的安全很有帮助的重大消息报告给他：原来安泰乌斯和欧司托里乌斯有夺取帝国统治大权的阴谋，他们正在仔细占算他们自己的命运和皇帝的命运。

快速的船只立刻就派了出去，索西亚努斯匆忙地赶到了罗马。他的控告的事情一旦被知道，安泰乌斯和欧司托里乌斯立刻就被认为不是受到控告，而是已经被判了罪。结果竟没有一个人敢于给安泰乌斯的遗嘱签字作证，直到提盖里努斯预先通知立遗嘱人赶快办完最后的手续，从而出头批准了这一行动的时候。安泰乌斯吃了毒药；但是他嫌药性发作得太慢，结果又切断了自己的脉管以求速死。

（15）欧司托里乌斯这时正在遥远的利古里亚边界地带自己的一处别庄里；一名百人团长被派到那里，迅速执行处死的命令。下述的事实说明这件事需要赶快地执行：欧司托里乌斯是一个在军事上相当有声望的人，而且曾在不列颠获得过公民荣冠； 
 

注



 他不但膂力过人，而且精于战术；面对着这样一个人物，一贯怯懦而在不久之前被揭发阴谋之后又变得更加终日惴惴不安的尼禄十分害怕他可能会对皇帝发动攻击。百人团长在把守住了欧司托里乌斯的别庄的一切出口之后，就向他宣布了皇帝的命令。被害人对他自己表现出了过去他常常是在敌人面前表现的英勇。当他发现他那已被割断的脉管血流得太慢的时候，他就请一名奴隶只为他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紧紧地握住一把匕首。然后他就把奴隶的手拉向自己，切断了自己的喉咙。

（16）即使我以前所叙述的都是对外战争和为共和国英勇牺牲的事迹，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的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尽管那些人也许是死得英勇的。老实说，这种奴才式的忍耐以及在国内的和平环境中白白流掉大量鲜血的事实，会使人感到腻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对于阅读我的这些纪录的人，我只要求他们在一件事上给以谅解，那就是：他们允许我不憎恨那些死得如此怯懦的人！ 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这是罗马触怒了上天——这和军队战败或城市被攻占的情况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不能一次就交代清楚上天的愤怒，然后接着就谈别的事情。让我们把这一特权给予这些显贵家族的后人吧。既然他们的葬仪和普通民众的葬仪不同，那么当历史上记载了他们的死亡的时候，就让他们每个人都取得并保有自己特有的一席地位吧。

（17）因为就在几天的工夫里，仅仅在一批人中间相继死去的就有安奈乌斯·梅拉、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提图斯·佩特洛尼乌斯。梅拉和克利司披努斯是元老级的罗马骑士 
 

注



 。克利司披努斯一度担任过近卫军长官，并曾被授以执政官的标记， 
 

注



 但后来以阴谋的罪名被放逐到撒丁尼亚。他在听到死刑的命令业已发出之后，立刻就自杀了。梅拉是伽里奥和塞内加的亲兄弟，他过去不曾追求过什么官职，却有一个荒唐的野心，那就是想以一名普通骑士的身份取得一个担任过执政官那样的人的影响；同时他又认为取得财富的比较便捷的办法是担任为皇帝处理私事的代理官。他又是路卡努斯的父亲，这个身份也大大地有助于他的声誉的提高。在他的儿子死后，他以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讨还他儿子借出的债款，致使路卡努斯的一位好友法比乌斯·洛玛努斯捏造了一项罪名来控告他，说他和他的儿子都参加过阴谋，并且捏造了路卡努斯的一封信作为证明。尼禄在检查了这封信之后，就下令把它带给梅拉（尼禄早就觊觎着梅拉的财产）。梅拉于是采取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的死法，即割断脉管；在这之前他先写下了一份遗嘱的附录，说明把一大笔钱赠给提盖里努斯和他的女婿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 
 

注



 想借以保全遗嘱上财产的其余部分给自己的家属。遗嘱附录后面的一段话，看来是不满意自己的不公正的遭遇，因为在这里面他说，他自己是在没有被处死的理由的情况下丧命的，但十分敌视皇帝的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和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 
 

注



 却还活着。人们认为这段话是捏造的：因为就克利司披努斯来说，他已被处死了；就凯里亚里斯来说，肯定会被处死。 
 

注



 但不久之后，他就自杀了。他的自杀并没有引起像别人的死亡所引起的那样的惋惜，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他曾向盖乌斯·恺撒揭发过一件阴谋。 
 

注





（18）关于佩特洛尼乌斯 
 

注



 的事情，我们还要简略地回溯一下。他这个人白天睡觉，夜里处理公务和享受人生之乐。别人的声名是通过勤勉取得的，但佩特洛尼乌斯却是因懒散的生活而闻名于世。而且不同于普通纨绔子弟的是，他并不被人们看作放荡哥儿和花花公子，而被认成是一个精于享乐之道的人物。他的言论和行动不拘细节、放荡不羁，而表现这些特征的那种天真质朴使得他的言行反而特别引起人们的好感。虽然如此，在他担任比提尼亚的总督，后来又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他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刚毅果断和有处理事务能力的人。但后来由于他沾染上了做坏事的习惯，或是向那些类似坏事的东西学样，他钻进了尼禄的小圈子，成了尼禄的风雅顾问。 
 

注



 对各种玩乐都已腻透了的皇帝，只能在佩特洛尼乌斯所赞许的东西里发现诱人的和优雅的东西。他的得宠引起了提盖里努斯的忌妒，提盖里努斯把佩特洛尼乌斯看成是自己的一个明显的对手，因为佩特洛尼乌斯在享乐之道上比他自己更为精通。因此，他就致力于激起皇帝的残酷心肠，因为这是皇帝的主导情绪。他指责佩特洛尼乌斯同司凯维努斯的友谊， 
 

注



 另一方面又唆使他的一名奴隶密告佩特洛尼乌斯，却不给佩特洛尼乌斯以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同时扣押了他家里的大部分人。

（19）皇帝在那些天里恰巧到康帕尼亚去。佩特洛尼乌斯一到库麦，就被看管起来了。他不愿意再在恐惧或希望中拖延时日，又不想匆忙地自杀，因此他就突发奇想，把他那已经切断的脉管包扎起来，随后又把它们打开，并开始同他的朋友轻松地交谈，看来他无意取得坚定地迎接死亡的声誉。他听他们背诵的并不是有关灵魂不朽的对话 
 

注



 或是有关哲学学说的对话，而是轻快的抒情歌曲和轻薄的诗篇。他赏赐一些奴隶，又责打一些奴隶。他吃晚饭，又打了个盹，这样就使他这一死虽然是为人所迫，至少看起来像是寿终正寝。

甚至他的遗嘱同一般自杀者对尼禄或提盖里努斯等庞然大物进行谄媚的调子也有所不同。他在遗嘱里详细列举了皇帝的放荡行为和他的每种淫行的新花样——首先是把各式各样的娈童和女人的名字标示出来——然后把这一文件签押之后送交尼禄。他毁坏了他的图章戒指，因为他担心这东西后来会给别人招惹麻烦。 
 

注





（20）尼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夜间的那些丑事竟会传到外面去。但他突然想起那个名叫西里娅的女人来。这个西里娅是个元老的妻子，因而是个有些名望的女人，尼禄本人曾在她身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泄淫欲，此外她同佩特洛尼乌斯又极为要好。因为她对她所看到的和身受的事情不能保守秘密，所以便遭到了放逐。尼禄这样做，因为他很恨她。但是他处死担任过行政长官的米努奇乌斯·提尔穆斯却是因为提盖里努斯忌恨这个人。因为提尔穆斯的被释奴隶竟敢对皇帝的这个宠臣进行了一些有损对方声名的控告，结果控告者本人受到了严刑的拷打，他的主人则被无辜处死。

（21）在屠杀了这样多显要人物之后，尼禄最后竟然想消灭道德本身，因为这次他屠杀的对象已经是特拉塞亚·帕伊图斯和巴列亚·索拉努斯了。 
 

注



 这两个人都是他的老对头，而他忌恨特拉塞亚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在前面说过， 
 

注



 在讨论阿格里披娜的问题时，特拉塞亚曾走出元老院，而在参加青年节的时候，特拉塞亚也并不怎样热心。这一情况所以特别使尼禄感到不高兴，是因为在特拉塞亚的故乡帕塔维乌姆 
 

注



 ，就是这个特拉塞亚，在特洛伊人安提诺尔 
 

注



 过去发起的比赛中，……穿着悲剧的服装歌唱。此外，正当行政长官安提司提乌斯由于讽刺尼禄的诗篇而几乎就要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却建议一项较轻的刑罚，而这一建议并且得到通过。 
 

注



 当波培娅死后元老院决定赠她以身后的荣誉时，他故意避不参加；在这之后，他又不参加她的葬礼。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经常在尼禄耳边提起这些事情。原来，除了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喜欢犯罪之外，他也十分忌恨特拉塞亚，因为特拉塞亚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奇里奇亚的使者控诉他的勒索行为， 
 

注



 结果使他被定了罪。

（22）但是卡皮托还提出了其他罪名。“这年年初，特拉塞亚不参加例行的宣誓； 
 

注



 他虽然是十五人祭司团的成员，却回避参加全国发愿的祭典； 
 

注



 他从来没有为皇帝的安宁或是为他的神圣的嗓音而奉献过牺牲；过去对于元老们所作的任何最平常的决定，他这位在国事的讨论中一贯十分热心的元老总是明确表示自己的赞许或反对的， 
 

注



 但现在他三年都不到元老院来一次；可是，在昨天，当元老们一致争先恐后地努力打垮西拉努斯和维图斯的时候， 
 

注



 他却宁肯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为他的食客的私事而到处奔走。事情业已发展到拉山头、搞分裂的局面了。如果许多人都这样胆大妄为的话，那么这就是战争了！他说，‘如果过去这个常常发生内部纠纷的国家都在谈论恺撒和加图的话，那么现在，尼禄啊，人们所谈论的便是你本人和特拉塞亚的纠纷了。’而且他还有他的追随者——或毋宁说他的臣仆。这些人虽然并不赞同他那种与人相左的作风，但是他们却很欣赏他的风采和容貌，并且仿效他的固执和严厉，其目的则在于谴责你的放荡。 
 

注



 只有他一个人不关心你的安全，只有他一个人不尊重你的才能。他不能容忍皇帝的欢乐，对于皇帝遇到的丧事，遭到的痛苦，他不是更感到不解恨吗？不相信波培娅是神，这说明这样的情绪也正是拒绝向圣奥古斯都和圣优利乌斯的法令宣誓效忠的情绪。他瞧不起宗教，废除了法律。

“在所有的行省和全体军队中，人们都特别细心阅读罗马人民的官报， 
 

注



 想知道特拉塞亚所拒绝做的是些什么事情！如果他的建议正确，我们就采用吧，否则的话，就铲除这些企图发动政变的人的首脑和煽动者吧。图倍罗 
 

注



 和法沃尼乌斯 
 

注



 之流就是从这一派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人甚至在古老的共和国里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推翻帝国，他们提出了自由的口号：帝国被推翻之后，他们就下手扼杀自由本身了。如果你容许这些敢于同布鲁图斯之流比美的人不断增多和强大起来，则即使你消除一个卡西乌斯那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后总说一句：对于特拉塞亚，你无需亲自写什么指示，交给元老院，让我们来决定吧！”

尼禄更是火上加油地煽起科苏提亚努斯的激怒情绪，还要言语尖刻的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 
 

注



 来协助他。

（23）至于巴列亚·索拉努斯，罗马骑士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曾对他提出了控诉，案情是在被告担任亚细亚总督时发生的。在被告担任亚细亚总督时期，他的公正和魄力加深了皇帝对他的忌恨。造成这种忌恨的原因还有：他细心清理了以弗所的港口；虽然培尔伽门城的人们使用武力阻止恺撒的被释奴隶阿克拉图斯 
 

注



 强行劫走他们的雕像和绘画，但是索拉努斯却没有对该城加以惩罚。不过这次他的罪名却是他同普劳图斯的友谊，还有他在行省中以发动政变为目的的、讨好行省居民的行动。定罪日期正选择在提里达特斯就要前来接受亚美尼亚的王冠的时候。 
 

注



 这样做的目的是：当大家的好奇心都放到对外事件上去的时候，国内的罪行就不会再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者，也许是为了通过皇帝对显要人物的杀戮以显示皇帝的威严。

（24）罗马全城人民都出城迎接皇帝， 
 

注



 并且去看国王，但是特拉塞亚却被禁止参加这次欢迎的行动。他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示，却写了一封信给尼禄，问加给他的到底是一些什么罪名。他说，如果让他知道他的罪名，如果给他答辩的机会，那么他是可以进行驳斥的。尼禄认真地阅读了他的来信，他满以为惊惶万状的特拉塞亚一定会写下一些可以增加皇帝的荣誉和玷辱自己声望的东西。但当他看到事实并非如此的时候，倒是尼禄本人对于这位无辜的人物的表情、气概和坦率感到吃惊了。于是他便下令召集元老院的会议。

（25）于是特拉塞亚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商量：他是试行辩护还是根本不屑于进行辩护。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认为他应当去元老院的人的理由是，他们确信特拉塞亚一定会很坚定。“他讲的话只会增加他的光荣。只有懦弱的和胆怯的人才会死得不声不响。让全国都能看到敢于正视自己的死亡的男子汉吧。让整个元老院都能听到可能被认为是出于某位神的启发，并且是超人的言论吧。说不定甚至尼禄也会被这一真正的奇迹所感动。但是，如果他依旧坚持他的残暴行为的话，那么至少后世的人一定能分辨出一次光荣的死亡和一次沉默而卑怯的死亡之间的区别。”

（26）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他应当等在家里。这些人对特拉塞亚本人虽然持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们却认为，如果他到元老院去，他会受到嘲弄和侮辱。他最好不去听那些谩骂和侮辱的言词。“急于干坏事的不止科苏提亚努斯和埃普里乌斯这两个人：还有别的野蛮成性的人也许会动起武来；甚至那些有身份的人也会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而跟着动手。他曾经是元老院的很大的光荣，他还是不必使元老院犯下这样一件可耻的罪行吧。让人们去猜测在审判特拉塞亚时元老院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吧！要尼禄因为自己的丑行而感到羞耻那只是妄想，而更加可怕的是他会对特拉塞亚的妻子、女儿和其他亲人施加残暴的行动。因此他应当死得清白无瑕，应当死得与他在生平为人处世最服膺的人们一样光荣。”

在参加这次密谈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气盛的阿路列努斯·路斯提库斯 
 

注



 ；这个渴望取得名誉的人建议否决元老院的决议，因为他是一位保民官。但是特拉塞亚制止了他的热情，他劝路斯提库斯不要做那种本身起不了作用、对被告没有好处，但对否决者却会引起致命后果的事情。他说，“他自己的一生已经结束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他在多年间从未间断地奉行过的处世之道。但是路斯提库斯却刚刚走上自己的从政的道路，他的未来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因此他必须在事先好好考虑，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应当采取怎样的政治立场。”至于他自己应不应当到元老院去，这个问题他自己会再作仔细研究。

（27）但是在第二天早上，全副武装的两个近卫军中队占领了维纳斯·盖尼特利克斯的神殿 
 

注



 ；一队穿着托迦袍，但是公然佩带着刀的 
 

注



 人看住了元老院的入口；在各个广场和会堂的附近也配备了一队队的士兵。元老们就是在这些杀气腾腾的士兵的注视之下走入了会场的。他们在那里听取了皇帝的演说（由他的财务官代为宣读）。他没有特别指出任何人的名字，却责备元老们有忽职守，从而给罗马骑士树立一个偷懒的榜样。如果担任过执政官和祭司的许多人对装点自己的花园表现出更大劲头的话，那么那些元老不愿从遥远的行省到元老院来，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这是给控告者的一种进攻的武器，而控告者也就抓住了这个武器。

（28）首先发动攻击的是科苏提亚努斯，继而玛尔凯路斯作了更加激烈的发言：“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皇帝手下的人们的冥顽不灵，糟蹋了皇帝的宽容。到目前为止，元老院对人太放任了，他们在过去竟然使怀有二心的特拉塞亚愚弄他们而不给以惩处；而嘲笑元老院的还有装得同特拉塞亚一样疯疯癫癫的、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 
 

注



 ；此外有这种行径的还有帕科尼乌斯·阿格里披努斯 
 

注



 ，这个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皇帝们的憎恨；还有写作了可恶的诗篇的库尔提乌斯·蒙塔努斯 
 

注



 。特拉塞亚虽然担任过执政官，但是他不来元老院；他虽然是祭司，却不参加全国的发愿的仪典；他虽然是罗马公民，却不参加效忠宣誓。除了特拉塞亚根本不把自己祖先的制度和仪典放到眼里，而公然干那出卖祖国背叛人民的勾当，否则他的行动是无法解释的。

“不必多说了，让这个一贯自命为完美无缺的元老，这个保护诽谤皇帝者的人物到这里来，并且提出建议，他认为哪些应当改正，哪些应当修改吧。他挑剔这挑剔那，较之他那种一概否定却又不吭一声的做法，倒更容易忍受些！难道天下太平的局面，难道不折一兵一卒而取得的胜利，使他不高兴吗？对于一个对国家的喜事感到悲痛的人，对于一个把广场、剧院和神殿看成是荒野的人，对于一个用亡命来进行威胁的人，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人的野心得到满足！在特拉塞亚的眼里，这些并不是什么元老院的决议，没有什么高级长官，也没有什么罗马。让他死掉吧，让他从这个国家消失吧，因为这个国家他早已经不爱，现在甚至连看也不想看了！”

（29）玛尔凯路斯讲这类话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阴森可畏，他的声音、面容和眼睛都射出了逼人的怒火。元老们听着，内心并无悲痛之感，因为接二连三出现的危险使他们心中早已感到习以为常了。但是当他们看到近卫军士兵的手都放在武器上的时候，他们却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更加强烈的恐怖。同时，特拉塞亚的可尊敬的形象也出现在他们的头脑里。有些人还同情赫尔维狄乌斯的遭遇，因为他很快地就要因为一次纯洁的婚姻关系而付出自己的生命。阿格里披努斯不就是由于他父亲的悲惨命运而受到连累的吗？要知道，他的父亲虽然同样是无辜的，但还是被提贝里乌斯残酷地杀害了。至于蒙塔努斯，他是个正派的青年，也没有写过中伤别人的诗篇，他之被放逐，纯粹是因为他显露了自己的才华。

（30）正在这个时候，控告索拉努斯的那个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 
 

注



 进来并开始发言了。他抨击被告同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的友谊和被告在亚细亚的统治。他说，“被告在那里统治时心目中没有国家的利益，只是想如何使自己便于取得别人的好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他曾对那里的城市的叛乱情绪采取同情的态度。”这话并不新鲜了。但是，这次控诉也有新东西，就是把索拉努斯的女儿也牵涉到她父亲的案件里面来，罪名是她曾把金钱送给那些魔法师。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有的，不过这是出于谢尔维里娅（这就是他的女儿的名字）的孝心。她因为爱她的父亲，同时因为她少不更事，所以才向这些魔法师只是询问有关她一家的安全的事情；此外她还询问过尼禄会不会对他们宽大，元老院的审理会不会作出引起悲惨后果的判决。于是她便被召到元老院来，这样在执政官的座坛的两端，一边是年老的父亲，同他相对的是他那还不到二十岁的女儿。她的丈夫安尼乌斯·波里欧不久之前被放逐，这样她就不得不过着孤寂的独居生活。她甚至不能抬起眼睛来望一望她的父亲，因为显然她已加深了她的父亲的危险处境。

（31）当控诉者问她，她是否出售了她出嫁时的妆奁，是否从脖颈上摘下了她自己的项链，以便弄到钱举行魔法仪式的时候，她起初是倒在地上，饮泣了很长一个时候。随后她就俯在座坛的台阶和座台上，高声叫道：“我从来没有向邪恶的神求助过，从来没有向魔法求助过！在我的不幸的祈祷当中，祈求的只是希望你恺撒，和你们诸位元老，能够保全这位最好的父亲的性命。如果魔法师们需要的话，我就会把我的珠宝和外袍，以及足以表示出我的地位的一切标记交出来，就像我会献出我的鲜血和生命那样。这些人先前我并不认识。他们的名誉、他们的法术，这一切都要由他们自己来负责：对于皇帝，我从来是把他看作神明的。但是这一切我都是背着我那最不幸的父亲做的。如果这是罪行的话，那么全部责任只应由我一个人负担！”

（32）她还在讲话的时候，索拉努斯插进来大声说道，“她没有同他一起到他的行省去；从她的年纪来说，她不可能同普劳图斯相识；而且她也没有被牵涉到对她的丈夫提出的控诉中去。他们应当对她的案件进行个别处理，她所犯下的唯一罪行，只是对父亲太孝顺了。至于她自己，她甘愿接受任何命运！”

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冲到他的女儿那里去拥抱她，他的女儿也想跑到他这面来；但是在场的侍从们跑到他们父女中间，不许他们相互拥抱。在这之后则是证人讲话。这次控诉的残暴所引起的同情，与普布里乌斯·埃格纳提乌斯 
 

注



 作证时所激起的愤怒简直不相上下。埃格纳提乌斯原来是索拉努斯的一名食客，这次是被收买来陷害他的朋友的。他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严肃的斯多噶派信徒，在举止和表情方面好像是十分公正廉洁的样子，但是在内心里，他却是阴险狡诈的，他只是把贪欲和淫乱隐藏在内心深处罢了。但是黄金戳穿了他的假面具。埃格纳提乌斯本人这样一个例子足以向世人说明，应当提防的与其说是有不公正之名或是为罪行所玷污的坏人，毋宁说倒是那些想用一些高尚的学识来掩盖自己的虚伪和出卖朋友的丑行的人。

（33）但是在这一天里，我们却又看到了一位崇高人格的典范，这个人就是卡西乌斯·阿司克列皮奥多图斯，他很有钱，在比提尼亚是首户。在索拉努斯的全盛时代，他对索拉努斯就十分尊重，但是在索拉努斯即将垮台的时候仍然不肯背弃他。为此他被剥夺了全部财产，并遭到放逐——这一点证明上天对好人和坏人是不作区分的。

特拉塞亚、索拉努斯和谢尔维里娅奉准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赫尔维狄乌斯和帕科尼乌斯被逐出意大利；蒙塔努斯由于他父亲 
 

注



 的关系而被饶过了性命，但是条件是他不能再担任官职。在控告者当中，埃普里乌斯和科苏提亚努斯每人各得五百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金；欧司托里乌斯则取得了一百二十万谢司特尔提乌斯的赏金，还取得了财务官的标记。

（34）执政官的财务官于是奉派到特拉塞亚那里去：特拉塞亚正在他的花园里。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他把很多显赫的男男女女约来，但是他的主要注意力却是放到犬儒学派的一位大师戴米特里乌斯 
 

注



 的身上。从特拉塞亚的严肃认真的面容以及从人们所能听到的、他同戴米特里乌斯谈话时偶然高声说出的片言只语来判断，他正在同戴米特里乌斯讨论灵魂的本质，以及精神和身体的分离的问题。后来他的一位密友多米提乌斯·凯奇里亚努斯向他报告了元老院所作的决定。于是特拉塞亚就在他的朋友们的哭声和悲叹声中要他们赶快离开，以免受到一位已被定罪者的危险的牵连。特拉塞亚的妻子阿里娅也想学她母亲 
 

注



 ——也叫阿里娅——的榜样跟丈夫同死，但是特拉塞亚却劝她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女儿还需要有人照顾。 
 

注





（35）现在他向柱廊走去。财务官在那里发现他的神色与其说是悲哀，毋宁说是欢乐，因为他已得到确实的消息说，他的女婿赫尔维狄乌斯只不过受到了被放逐出意大利的处分。未几，在得到元老院的命令之后，他便把赫尔维狄乌斯和戴米特里乌斯带到自己的卧室，把双臂伸给他们二人，要他们切断他的脉管。当血流出来、洒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把财务官唤到近前，对他说：“我们在向解放者朱庇特神行灌奠之礼呢。年轻人啊，看吧——让上天不要垂示这样的朕兆吧！——但你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在这个时代里，坚定的范例对于锻炼坚强性格是有好处的。”他死得很慢，受到极大的痛苦，于是他的眼光转向戴米特里乌斯……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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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迦太基人。



[2]
 即尼禄尼亚（参见本书第14卷，第20章注）。



[3]
 关于尼禄当政末期穷奢极欲的情况参见塔西佗：《历史》，第1卷，第20章；苏埃托尼乌斯：《尼禄传》，第30章；普鲁塔克：《伽尔巴传》，第16章。



[4]
 根据苏埃托尼马斯（《维斯帕西亚努斯传》，第4章）和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1章）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皇帝东巡希腊的时候；再参见苏埃托尼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传》，第14章。



[5]
 这表明尼禄的很大的悔恨心情。波培娅崇奉犹太教，曾被称为“改宗者”（参见约瑟普斯：《犹太古代史》，第20卷，第8章）。不过这一情况和这里的叙述似乎无关。尸体的处理同埃及人之制造木乃伊有相似之处，关于木乃伊的制作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86—89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1—312页）。



[6]
 参见本书第1卷，第8章注。



[7]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2章注。



[8]
 这位法学家是“弑暴君者”卡西乌斯的直系后裔（参见本书第12卷，第12章注）。他受控告的主要理由无疑是上面刻的铭文。从本书第4卷第35章科列姆提乌斯·科尔杜斯的话可以看出，这种胸像并不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对于卡西乌斯以及对于布鲁图斯家族的英雄崇拜总是危险的事情。参见本书第3卷，第76章；第4卷，第34章；第16卷，第22章。



[9]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8章；第15卷，第35章。



[10]
 优尼娅·列庇妲是优尼娅·卡尔维娜的姊妹（参见本书第12卷，第4章，第8章）。



[11]
 小普利尼的妻子的祖父，他的《书信集》中有九封信是给法巴图斯的。



[12]
 尽管他年老而又失明，到维斯帕西亚努斯当政时他还是回到了罗马。



[13]
 今天是布林迪西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的巴里（临亚得里亚海）。在荷拉提乌斯时期（尼禄时期可能也是如此），它比一个小小的渔村大不了许多，现在却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



[14]
 路奇乌斯·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参见本书第13卷，第11章，第53章；第14卷，第58章。



[15]
 本书第14卷，第22章的安提司提娅。



[16]
 参见本书第13卷，第19章注。



[17]
 参见本书第14卷，第59章。



[18]
 这种预防措施是常用的，参见本书第14卷第31章中普拉苏塔古斯的遗嘱和《阿古利可拉传》第43章中阿古利可拉的遗嘱。



[19]
 相当于剥夺公民权。



[20]
 参见本书第15卷，第74章。



[21]
 这些名字都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的全名就是克劳狄乌斯·尼禄·恺撒·日耳曼尼库斯；因而不能把这5月和6月的名称看成是他的继父克劳狄乌斯和外祖父日耳曼尼库斯的名字。孔莫都斯也用一大堆头衔凑成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阿玛佐尼乌斯月（Amazonius）、音维克图斯月（Invictus）、披乌斯月（Pius）、费里克斯月（Felix）、路奇乌斯月（Lucius）、埃利乌斯月（Aelius）、奥列里乌斯月（Aurelius）、孔莫都斯月（Commodus）、奥古斯都月（Augustus）、赫尔克里士月（Herculeus）、罗玛努斯月（Romanus）、埃克苏佩拉托里乌斯月（Exuperatorius）。参见狄奥·卡西乌斯，第72卷，第15章。



[22]
 两个托尔克瓦图斯的氏族名（参见本书第15卷，第35章；第16卷，第8章）。



[23]
 按理这次火灾必定是在罗马的大火之后发生的。因此，如果认为这次火灾就是在这一时期内使里昂化为灰烬的那次火灾，那么塞内加所说的日期就必定是错误的（公元58年）。“先前任何火灾都不曾焚烧得这样厉害，以致达到一物不留的地步”（塞内加：《书信集》，第91章）。



[24]
 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参见本书第14卷，第29章以次）。



[25]
 他喜欢哲学，并且在庇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的《阿波洛尼乌斯传》中很有声誉地出现了几次（参见《阿波洛尼乌斯传》，第4卷，第40章，第43章；第7卷，第11章；第8卷，第7章，第12章）。在玛尔提亚里斯的作品中，他曾拒绝把钱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借给自己的“老朋友”；玛尔提亚里斯也和庇洛斯特拉图斯一样，提到他在多米提安当政时期被放逐的事情（参见本书第12卷，第25章）。



[26]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27]
 参见本书第13卷，第22章。



[28]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29]
 拯救了罗马公民的性命的人可以得到公民荣冠。



[30]
 他们就是所谓laticlavii，即具有元老的财产资格并且经过皇帝的允许而穿宽边紫色外袍的骑士。



[31]
 他的行政长官——并不是执政官——的标记曾在本书第11卷，第4章中提到；关于他的放逐参见本书第15卷，第71章。



[32]
 参见本书第11卷，第6章注。



[33]
 参见本书第15卷，第74章。



[34]
 人们有理由怀疑附加上去的这段文字是根据尼禄的命令加上去的，以便为一项死刑辩解，并为另一项死刑提供借口。



[35]
 我们只知道这一阴谋是公元40年的事情。



[36]
 现在人们一致承认他就是那著名的讽刺诗（Satire）的作者。这是一种以强盗为主角的小说，小说中间夹杂着一些诗句。在全书的十六卷或更多的卷数当中，只有十分残缺的两卷保存下来。有人认为，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作者应当在这里谈一谈他的文学才能，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塔西佗看来，再没有比昂科尔皮欧斯（Encolpios）、阿司库尔托斯（Ascyltos）、吉同（Giton）之流所写的可耻的历险记之类的东西更加不像“文学”的了。



[37]
 《讽刺诗》（Satire）的手稿和一些语法家把顾问（Arbiter）一词认成是姓（cognomen）。



[38]
 参见本书第15卷，第49章以次。



[39]
 关于这方面的另一种想法，可参见塞内加：《论灵魂的宁静》（De tranquill animi
 ，第14章）：“他的哲学教师陪着他，当他们离开小山（在这里每天都向恺撒——我们的神〔指卡里古拉——引者〕，奉献牺牲）不远的时候，教师对他说：‘卡努斯，你现在在想什么？你处于怎样的内心状态？’卡努斯说：‘我想注意一下，在那最迅速的瞬间到来时，是否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正在离开躯体。’他表示，如果他发现什么情况时，他会遍告诸友，并告诉他们，他自己的灵魂处于怎样的状态。”



[40]
 这种顾虑显然是从路卡努斯死后的伪造事件而引起的。参见本卷第17章。



[41]
 参见本书第12卷，第53章。



[42]
 参见本书第14卷，第12章。



[43]
 今天的帕都亚（Padua）。



[44]
 参见味吉尔：《埃涅伊特》，第1卷，第242行以次；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1章。



[45]
 参见本书第14卷，第48章。



[46]
 参见本书第13卷，第33章。



[47]
 参见本书第1卷，第72章注。



[48]
 这里特指为皇帝的安全而发愿，参见本书第4卷，第17章注。



[49]
 参见本书第13卷，第49章。



[50]
 参见本卷第7章和第10章以次。



[51]
 曾被利用来反对“嫌疑者逮捕令”（Loi des Suspects）的塔西佗的一段文字使卡米勒·德木兰（Camille Desmoulins）付出了自己的生命：“Était-il vertueux et austère dan les moeurs? Bon! nouveau Brutus qui prétendait par sa pâleur et sa perruque de jacobin faire la censure d'une cour aimable et bien frisée.Gliscere aemulos Brutorum vultus rigidi et tristis qui tibi lasciviam exprobrent. Suspect!”（Le Vieux Cordelier，第4号，共和2年霜月30日。）



[52]
 参见本书第3卷。第3章注。



[53]
 克温图斯·埃利乌斯·图倍罗是法学家帕纳伊提乌斯的学生，西塞罗的《论共和》（De Republica）中的对话者。他是格拉古兄弟的对头。



[54]
 玛尔库斯·法沃尼乌斯，一个仿效加图的人物，在菲利披之战（他就在这一战斗中被俘并被屋大维处死）之前的二十年中间是个比较有名，但声誉却不太好的人物。



[55]
 参见本书第12卷，第4章注。



[56]
 参见本书第15卷，第45章。



[57]
 根据同科尔布罗取得的协议（参见本书第15卷，第29章以次）。



[58]
 尼禄是同提里达特斯一道从康帕尼亚返回罗马的。在这之前，他在那不勒斯接见了提里达特斯。



[59]
 路奇乌斯·尤尼乌斯·阿路列努斯·路斯提库斯（Lucius Junius Arulenus Rusticus）也是斯多噶派的信徒；公元69年他是行政长官（参见塔西佗：《历史》，第3卷，第80章）；但在多米提安时期，他由于编写特拉塞亚的传记而被处死（参见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第2章）。他在罗马曾听过普鲁塔克讲学，所以普鲁塔克就写了一段逸事，描述他的威严（参见普鲁塔克：Mor，522E）。



[60]
 这是优利乌斯家族的圣母的神殿，据说它是恺撒在帕尔撒里亚一役的前夕许下愿，后来在他的新广场的中央修建的。对于元老院在这里集会一事很难提出什么怀疑，虽然，通常召开会议的地点却是在它附近的优利乌斯会堂（curia Iulia）。



[61]
 这说明他们是便衣保卫人员。



[62]
 著名的斯多噶派殉道者，地位仅次于塞内加和特拉塞亚。关于他的经历和性格，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5章以次；关于他被维斯帕西亚努斯处死的事情，参见苏埃托尼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传》，第15章；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2章。



[63]
 此人声名虽不如特拉塞亚或赫尔维狄乌斯，但是颇得埃皮克提图斯的赞赏。他的父亲（参见本书第3卷，第67章）曾被提贝里乌斯处死，处死的原因大概因为卷入了谢雅努斯的阴谋（参见苏埃托尼乌斯：《提贝里乌斯传》，第61章）。



[64]
 关于此人所知者极少，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40、42章。



[65]
 参见本书第15卷，第56章，第71章。



[66]
 普布里乌斯·埃格纳提乌斯·凯列尔是贝律图斯人（狄奥·卡西乌斯，第62卷，第26章），在塔尔苏斯受教育（优维纳尔：《讽刺诗》，第3卷，第116行以次）；公元70年因为参与了这件事而受到穆索尼乌斯的控告；他虽受到犬儒学派的戴米特里乌斯的辩护（不知所据理由如何），但结果仍然受到放逐的处分（参见塔西佗：《历史》，第4卷，第10章，第40章）。



[67]
 他显然是皇帝宠爱的人物。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多米提安的宫廷中的那个资格最老的享乐主义者（参见优维纳尔：《讽刺诗》，第4卷，第107行，第136行以次，“他对于尼禄进行到深夜的……皇宫的放荡生活，也是十分熟悉的。”）。



[68]
 他是一个犬儒派的苦行者。称他为“半裸者”的塞内加同他交谊很深，对他极为钦佩。他早在盖乌斯当政时期就到了罗马，并且似乎追求过波澜迭起的生活，因为没有这种波澜，生活在他的心目中就成了死海。维斯帕西亚努斯最后放逐了他，并且给了他这样的评语：“你做的每件事都使得我非杀死你不可，但是我是不杀只会吠叫的狗的。”（狄奥·卡西乌斯，第66卷，第13章）。庇洛斯特拉图斯说他是阿波洛尼乌斯的朋友。



[69]
 这里所提到的三代是这样：（1）老阿里娅是凯奇纳·帕伊图斯的妻子，帕伊图斯在克劳狄乌斯当政时期曾被牵连入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的阴谋（参见本书第12卷，第52章注）。老阿里娅为了鼓励她的丈夫自杀，曾先用匕首戳自己，然后把它交给了丈夫，并且说：“帕伊图斯，不要难过。”（2）凯奇纳·安妮娅是凯奇纳和老阿里娅的女儿，特拉塞亚的妻子，特拉塞亚死后，她又活了很久。（3）芳尼娅是特拉塞亚和小阿里娅的女儿，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的妻子。在多米提安当政时期，她被放逐，财产也被没收，到涅尔瓦当政时期，她才和母亲一道返回罗马。



[70]
 特拉塞亚这时必然想起了二十四年前他劝老阿里娅不要自杀时的情景。当时他问：“如果我非死不可，你肯不肯让你的女儿与我同死？”老阿里娅回答说：“如果你同她也是这样长久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就和我同帕伊图斯那样，那么我是愿意的。”（参见小普利尼：《书信集》，第3卷，第16章。）



[71]
 美地凯乌斯本（Mediceus）在这里中断。这一卷里遗失的大约有三十章，第17卷和第18卷（如果有的话；参见引言）也全部遗失了。




要目索引




说明：1．条目首字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2．每一首字项下按该条目（如系人名，则以名字的主要部分为准）的字数多少的顺序排列，同样字数的条目则按后面一字笔画多少的顺序排列；3．各条中的阿拉伯数字，黑体字为卷次，白体字为章次。



A


阿尔巴 （Alba）11，24；4，9（诸王）；15，43．

阿尔诺 （Arno）1，79．

阿克提 （Acte）13，12，46；14，2．

阿里娅 （Arria，特拉塞亚之母）16，34．

阿里娅 （Arria，特拉塞亚之妻）16，34．

阿里索 （Aliso）2，7．

阿图斯 （Atys）4，55．

阿图斯·克劳苏斯 （Attus Clausus）4，9；11，24；12，25．

阿拉尔 （Arar）13，52．

阿披昂 （Apion）14，18．

阿波罗 （Apollo）2，54；3，61，63；5，55；12，22，63；14，14．

阿菲尔 （Afer）见多米提乌斯．

阿凯亚 （Achaia）1，76，80；2，53；3，7；4，13，43；5，10；6，18；14，21；15，33，36，45．

阿提卡 （Attica）5，10．

阿司佩尔 （Asper）见苏尔皮奇乌斯．

阿尔普斯 （Arpus）2，7．

阿布都斯 （Abdus）6，31以次．

阿皮卡塔 （Apicata）4，3，11．

阿列西亚 （Alesia）11，23．

阿非利加 （Africa）1，53；2，52；12，43（粮食生产）；15，46．

阿克维拉，优利乌斯 （Aquila，Iulius）12，15，21．

阿庇乌斯·西拉努斯 （Appius Silanus）6，9；11，29．

阿庇乌斯·阿庇亚努斯 （Appius Appianus）2，48．

阿里乌斯·伐鲁斯 （Arrius Varus）13，9．

阿奇里娅 （Acilia）15，56，71．

阿帕美亚 （Apamea）12，58．

阿库提娅 （Acutia）6，47．

阿拉伯人 （Arabs）6，28，44；12，12，14．

阿埃提斯 （Aeëtes）6，34．

阿格里帕 （Agrippa，老）12，23．

阿格里帕 （Agrippa，小）13，7．

阿格里帕，玛·阿西尼乌斯 （Agrippa，M．Asinius）4，36，61．

阿格里帕，玛尔库斯·维普撒尼乌斯 （Agrippa，M．Vipsanius，奥古斯都之婿）1，3，41，53；3，19，56，75，79；4，40；6，51；12，27；14，53，55；15，37，39．

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 （Agrippa Postumus）1，3以次，53；3，30．

阿格里帕·维布列努斯 （Agrippa Vibulenus）6，40．

阿泰乌斯 （Ateius）2，47．

阿提乌斯 （Attius）6，24．

阿普列娅·瓦莉拉 （Appuleia Varilla）2,50.

阿普里亚 （Apulia）3，2；4，71；16，9．

阿玛西斯 （Amasis）6，28．

阿玛努斯 （Amanus）2，83．

阿玛图斯 （Amathus）3，62．

阿维图斯，杜比乌斯 （Avitus，Dubius）13，54，56．

阿德拉那 （Adrana）1，56．

阿文提努斯 （Aventinus）6，45．

阿尔巴尼人 （Albani，在高加索）2，68；4,5；6,33—35；12，45；13，41．

阿尔布奇拉 （Albucilla）6，47以次．

阿尔卡地亚 （Arcadia）12，53（11，14；15，41）．

阿尔托里娅·佛拉奇拉 （Artoria Flaccilla）15，71．

阿尔卑斯山 （Alps）11，34；15，32（滨海阿尔卑斯山）．

阿尔哥斯人 （Argives）12，61（11，14）．

阿尔提米塔 （Artemita）6,41．

阿尔提努斯·优利乌斯 （Altinus Iulius）15，71．

阿尔撒凯斯 （Arsaces）6，31，33；12，14．

阿尼奇乌斯·凯里亚里斯 （Anicius Cerialis）15，74；16,17．

阿尼凯图斯 （Anicetus）14，3，7，8，62．

阿布狄乌斯·路索 （Abudius Ruso）6，30．

阿列狄乌斯·谢维路斯 （Alledius Severus）12，7．

阿米克莱湾 （Amunclanum Mare）4，59．

阿利亚里亚 （Alliaria）1，53．

阿克巴路斯 （Acbarus）12，12，14．

阿克拉图斯 （Acratus）15，45；16，23．

阿克提乌姆 （Actium）15，23．

阿克维里娅 （Aquilia）4，42．

阿奇里乌斯·阿维奥拉 （Acilius Aviola）12，64．

阿奇里乌斯·斯特拉波 （Acilius Strabo）14，18．

阿庇狄乌斯·美路拉 （Apidius Merula）4,42．

阿拉克西斯 （Araxes）12，51；13，39．

阿拉里库斯 （Araricus）见乌尔卡奇乌斯．

阿披亚大道 （Via Appia）2，30．

阿披奇乌斯 （Apicius）4，1．

阿波尼乌斯，路奇乌斯 （Aponius，Lucius）1,29．

阿格里披娜 （Agrippina， 日耳曼尼库斯之女）4，53，75；11，12；12，1—8，22，25—27，37，41以次，56以次，59，64—69；13，1以次，5，13—16，19—21；14，1—13，57；15，50；16,14，21．

阿格里披娜 （Agrippina，日耳曼尼库斯之妻）1，33，41，44，69；2，43，54，55，57，75，79；3，1，3，4，17，18；4，12，17，19，39，40，52，53，54，60，67，68，70，71；5，1，3，4；6，25，26；14，63．

阿莫尔古斯 （Amorgus）4，13，30．

阿盖尔穆斯 （Agermus）14，6，7，8，10．

阿菲尼乌斯 （Afinius）14，48．

阿凯罗尼娅 （Acerronia）14，5，6．

阿凯美尼斯 （Achaemenes）12，18．

阿提狄乌斯·盖米努斯 （Atidius Geminus）4，43．

阿提里乌斯 （Atilius，A．）2，49．

阿提里乌斯 （Atilius,被释奴隶）4，62以次．

阿提美图斯 （Atimetus）13，19，21以次．

阿普列乌斯，塞克斯图斯 （Appuleius，Sextus，公元14年执政官）1，7．

阿普洛尼娅 （Apronia）4，22．

阿路列努斯·路斯提库斯 （Arulenus Rusticus）16，26．

阿路谢乌斯 （Aruseius）6，7，40．

阿维尔努斯 （Avernus）15，42．

阿司科尼乌斯·拉贝欧 （Asconius Labeo）13，10．

阿司普列纳斯 （Asprenas）1，53；3，18．

阿尔米尼乌斯 （Arminius）1，55以次，60，64，68；6,44；11，8；12，44，46，48；13，5，30；14,24；15，12以次，15，27．

阿尔伦提乌斯·司提拉 （Arruntius Stella）13，22．

阿尔伦提乌斯，路奇乌斯 （Arruntius，Lucius）1，8，13，76，79；3，11，31；6，5，7，27，47以次；11，6以次．

阿尔哥里库斯 （Argolicus）6，18．

阿尔凯拉乌斯 （Archelaus，卡帕多奇亚的）2，42；14，26．

阿尔凯拉乌斯 （Archelaus，卡帕多奇亚同名者之子？）6，41．

阿尔塔巴努斯 （Artabanus，同名者之子）11，8．

阿尔塔克撒塔 （Artaxata）2，56；6，33；12，50以次；13，39，41；14，23．

阿尔撒尼亚斯 （Arsanias）15，15．

阿尔撒奇达伊 （Arsacidae）2，1—3；6，31，34，42以次；11，10；12，10；13，9，37；14，26；15，1，14，29．

阿尔撒莫撒塔 （Arsamosata）15，10．

阿弗拉尼乌斯 （Afranius）4，34．

阿弗拉尼乌斯·克温提亚努斯 （Afranius Quintianus）15，49，56，70．

阿克图美路斯 （Actumerus）11，16，17．

阿杜路美图姆 （Adrumetum）11，21．

阿狄亚贝尼人 （Adiabeni）12，13以次；15，1，4，14．

阿涅木里乌姆 （Anemurium）12，55．

阿普洛尼乌斯，路奇乌斯 （Apronius,L）1，56，72；2，32；3，21，64；4，13，22，73；6，30；11，19．

阿普洛尼乌斯·凯西亚努斯 （Apronius Caesianus）3，21．

阿布达伽伊塞斯 （Abdagaeses）6，36，37，43，44．

阿尔塔瓦斯德斯 （Artavasdes）2，3以次．

阿尔塔克西亚斯 （Artaxias）2，3，56，64；6，31．

阿克提乌姆之胜利 （Actiaca victoria）1，3；2，53；4，5．

阿里斯托尼库斯 （Aristonichus）4，55；12,62．

阿里斯托布路斯 （Aristobulus）13，7；14,26．

阿波里吉尼斯人 （Aborigines）11，14．

阿普罗狄西亚斯 （Aphrodisias）3，62．

阿尔塔巴努斯三世 （Artabanus III，帕尔提亚的）2，3以次，58；6,31—33，36以次，41—44．

阿里奥巴尔扎尼斯 （Ariobarzanes）2，4．

阿司克列皮奥多图斯·卡西乌斯 （Asclepiodotus Cassius）16，33．

阿德刚德司特利乌斯 （Adgandestrius）2，88．

埃及 （Egypt）2，59以次，67，69，85；4，5；5，10；6，28；11，14；12，43，60；13，22；15，26，36．

埃拉托 （Erato）2，4．

埃魁人 （Aequi）11，24．

埃利姆·帕伊提娜 （Aelia Paetina）12,1．

埃吉阿伊 （Aegeae）13，8．

埃米里娅·姆撒 （Aemilia Musa）见姆撒．

埃米里娅·列庇妲 （Aemilia Lepida）见列庇妲．

埃利乌斯·伽路斯 （Aelius Gallus）5，8．

埃利乌斯·拉米亚 （Aelius Lamia）4，13；6,27．

埃利乌斯·格拉奇里斯 （Aelius Gracilis）13，53．

埃杜伊人 （Aedui）3，40，43以次；11，25．

埃沃都斯 （Evodus）11，37．

埃里亚斯 （Aërias）3，62．

埃姆斯河 （Ems）1，60，63；2，8，23．

埃林德司 （Erindes，河名）11，10．

埃律克斯 （Eryx）4，43．

埃律特莱 （Erythrae）6，12．

埃涅阿斯 （Aeneas）4，9；12，58．

埃皮卡里丝 （Epicharis）15，51，57．

埃列芳提尼 （Elephantine）2，61．

埃米里乌斯 （Aemilius，百人团长）2，11；4，42．

埃米里乌斯·保路斯 （Aemilius Paulus）12,38．

埃米里乌斯·玛美尔库斯 （Aemilius Mamercus）11,22．

埃克巴塔纳 （Ecbatana）15，31．

埃律迈安人 （Elymaen）6，44．

埃格纳提亚·玛克西米拉 （Egnatia Maximilla）15，71．

埃乌德木斯 （Eudemus）4,3，11．

埃特路里亚 （Etruria）2，39；4，5，55；11，15，24．

埃普里乌斯·玛尔凯路斯 （Eprius Marcellus）12，4；13，33；16，22，26，28以次，33．

埃司克维里埃 （Esquiliae）15，40．

埃司克维林门 （Esquiline Gate）2，32．

埃吉亚提斯人 （Aegeatas）2，47．

埃格纳提乌斯·凯列尔，普布里乌斯 （Egnatius Celer，P．）16，32．

埃特路里亚人 （Etruscans）11，14．

埃塞尔尼努斯 （Aeserninus）3，11．

埃诺巴尔布斯 （Ahenobarbus）见多米提乌斯．

埃司库拉皮乌斯 （Aesculapius）3，63；4，14；12，61；14，18．

埃帕普洛狄图斯 （Epaphroditus）15，55．

爱奥尼亚海 （Ionian Sea）2，53．

安妮娅·卢菲拉 （Annia Rufilla）3，36．

安科纳 （Ancona）3，9．

安库斯 （Ancus）3，26．

安尼乌斯·波里欧 （Annius Pollio）6，9．

安尼乌斯·波里欧 （Annius Pollio，安·维尼奇亚努斯之兄弟？）15，56，71；16，30．

安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 （Annius Vinicianus）15，28．

安尼乌斯·维尼奇亚努斯，路奇乌斯 （Annius Vinicianus，Lucius）6，9．

安托尼娅 （Antonia，克劳狄乌斯之女）12，2，68；13，23；15，53．

安托尼娅 （Antonia，路·多米提乌斯之妻）4，44；12，64．

安托尼娅 （Antonia，盖尔玛尼库斯和克劳狄乌斯之母）3，3，18；11，3；13，18．

安奈乌斯·梅拉 （Annaeus Mela）16，17．

安奈乌斯·谢列努斯 （Annaeus Serenus）13，13．

安奈乌斯·斯塔提乌斯 （Annaeus statius）15，64．

安泰乌斯，普布里乌斯 （Anteius，P．）12，22；16，14．

安提乌姆 （Antium）3，71；14，3，4，27；15，23，39．

安提乌斯，盖乌斯 （Antius，C．）2，6．

安提奥克 （Antioch）2，69，73，83．

安提诺尔 （Antenor）16，21．

安卡里乌斯·普利斯库斯 （Ancharius Priscus）3，38，70．

安托尼努斯·哈提里乌斯 （Antoninus Haterius）13，34．

安托尼乌斯·优路斯 （Antonius Iullus）1，10；3，18；4，44．

安托尼乌斯·纳塔里斯 （Antonius Natalis）15，50，54—56，71．

安托尼乌斯·普利姆斯 （Antonius Primus）14，40．

安托尼乌斯·费里克斯 （Antonius Felix，帕拉斯之兄弟）12，54．

安托尼乌斯，路奇乌斯 （Antonius，Lucius）4，44．

安托尼乌斯，玛尔库斯 （Antonius Marcus，三头之一之父）1，1，2，9，10；2，2，3，43，53，55；3，18；4，34，43，44；11，7．

安披克图昂 （Amphictyons）4，14．

安迪卡维人 （Andecavi）3，41．

安提戈努斯 （Antigonus）4，43．

安提司提娅·波利塔 （Antistia Pollitta）14,22；16,10．

安提奥库斯 （Antiochus，大王）2，63；3，62；12，62．

安提奥库斯 （Antiochus，孔玛盖尼的）2，42．

安提奥库斯 （Antiochus，孔玛盖尼的安提奥库斯之子）12，55；13，7,37；14，26．

安格里瓦利人 （Angrivarii）2，8，19，22，24，41．

安提木西亚斯 （Anthemusias）6，41．

安提司提乌斯·拉贝欧 （Antistius Labeo）3，76．

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 （Antistius Vetus，马其顿的）3，58．

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盖乌斯 （Antistius Vetus，C．，公元23年执政官）4，1．

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 （Antistius Vetus，盖·安·维图斯之子）12，25．

安提司提乌斯·维图斯，路奇乌斯 （Antistius Vetus，L．，公元55年执政官）13，11，53；14，58；16，10以次．

安提司提乌斯·索西亚努斯 （Antistius Sosianus）13，28，48以次；16，14，21．

安普西瓦里人 （Ampsivarii）13，55以次．

奥托，路奇乌斯·撒尔维乌斯 （Otho，Lucius Salvius）12，52．

奥托，玛尔库斯·撒尔维乌斯 （Otho，M．Saluius，皇帝）13，12，45以次；14,1．

奥吉阿 （Auzea）4,25．

奥古斯都 （Augustus）1，1，3—16，19，26，31，33—35，40—42，46，50，53以次，58以次，72—74，76—78；2，1以次，4，22，26以次，37—39，41—43，49以次，50，53，55，59，64，71；3，4—6，16，18，23—25，28以次，34，48，54，56，62—64，66，68，71，74以次；4，1，3，5，8，15以次，20，34，36—40，42，44，52，55，57，64，67，71，75；5，1；6，3，11—13，45以次，51；11，7，11，25；12，1，23，25，56，60，64，69；13，1，3，6，19，29，34；14，15，53，55；15，35；16，22．

奥古斯塔 （Augusta，头衔）1，8；12，26；15，23．

奥古斯塔 （Augusta，奥古斯都之妻）见里维娅．

奥斯蒂亚 （Ostia）2，40；11，26，29，31；15，39；16,9.

奥巴里图斯 （Obaritus）14，8．

奥古里努斯，优利乌斯 （Augurinus，Iulius）15，50．

奥尔菲图斯，科尔涅里乌斯 （Orfitus，Cornelius）12，41；14，12．

奥普西乌斯，玛尔库斯 （Opsius，M．）4，68,71．

奥克塔维乌斯 （Octavius，奥古斯都之父，通译屋大维）1，9．

奥克塔维乌斯·佛隆托 （Octavius Fronto）2,33．

奥克塔维乌斯·撒吉塔 （Octavius Sagitta）13，44．

奥菲迪耶努斯·路福斯 （Aufidienus Rufus）1，20．

奥古斯托杜努姆 （Augustodunum）3，43，45以次．

奥布尔特洛尼乌斯·撒比努斯 （Obultronius Sabinus）13，28．


B


巴列亚·索拉努斯 （Barea Soranus）12，53；16；21，23，30，32以次．

巴尔布斯 （Balbus）3，72．

巴尔布斯，多米提乌斯 （Balbus，Domitius）14，40．

巴尔布斯，路·科尔涅里乌斯 （Balbus，L．Cornelius）11，24；12，60．

巴里乌姆 （Barium）16，9．

巴图路斯 （Bathyllus）1，54．

巴尔比路斯，提贝里乌斯 （Balbillus，Ti．）13,22．

巴克妥利亚（Bactria）2，60；11，8．

巴塔维亚人 （Batavi）2，6，8，11．

巴司塔尔奈人 （Bastarnae）2，65．

巴列亚尔群岛 （Balearic Islands）13，43．

拜占庭 （Byzantium）2,54；12，62以次．

拜阿伊 （Baiae）11，1；13，21；14，4；15，52．

包利 （Bauli）14，4．

宝琳娜 （Paulina）见洛里娅，彭佩娅．

保路斯 （Paulus）见埃米里乌斯，法比乌斯．

保路斯·维尼图斯 （Paulus Venetus）15,50．

保里努斯 （Paulinus）见彭佩乌斯，苏埃托尼乌斯．

贝内文托 （Beneventum）15,34．

本都 （Pontus）12，21；15，9，26．

比尔伽伊 （Belgae）1，34，43；3，40．

比布路斯 （Bibulus，C．）3，52．

比提尼亚 （Bithynia）1，74；2，60；12，22；14,46；16,18，33．

比巴库路斯 （Bibaculus）4，34．

比尔吉卡高卢 （Gallia Belgica）13，53．

彼拉图斯，彭提乌斯 （Pilatus，Pontius）15，14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15，37．

庇鲁斯 （Pyrrhus）2，63，88．

庇洛帕托尔 （Philopator，奇里奇亚的）2,42．

波里欧，盖·阿西尼乌斯 （Gallus，C．Asinius，演说家）1，12；3，75；4，34；11，6以次；14，40．

波里欧，盖·阿西尼乌斯 （Pollio，C．Asinius，公元23年执政官）4,1．

波里欧，优利乌斯 （Pollio，Iulius）13，15．

波里欧，多米提乌斯 （Pollio，Domitius）2，86．

波培娅·萨比娜 （Poppaea Sabina，老）11，2,4；13，43，45．

波培娅·萨比娜 （Poppaea Sabina，小）13，45以次；14，1，59—61，63—65；15，23，61，71；16，6以次，21以次.

波斯人 （Persians）2，60；3，61；6,31；12，13．

波维莱 （Bovillae）2，41；15，23．

波拉努斯 （Bolanus）见维提乌斯．

波培乌斯·撒比努斯，盖乌斯 （Poppaeus Sabinus，C．）1，80；4，46以次，49以次；5，10；6，39；13，45．

波提图斯·瓦列里乌斯 （Politus，Valerius）11，22．

波诺尼亚 （Bononia）12，58．

波司图姆斯，优利乌斯 （Postumus，Iulius）4,12．

波尔奇乌斯 （Porcius）见加图．

波约卡路斯 （Boiocalus）13，55以次．

波司图米乌斯·奥路斯 （Postumius A．）2，49．

波伊尼乌斯·波司图姆斯 （Poenius Postumus）14，37．

波列莫一世 （Polemo I）2，56．

波列莫二世 （Polemo II）14，26．

波里克利图斯 （Polyclitus）14，39．

伯罗普斯 （Pelops）4，55．

伯罗奔尼撒 （Peloponnese）4，43．

勃兰都斯 （Blandus）见路贝里乌斯．

博斯普鲁斯 （Bosporus，王国）12，15以次，63．

不列颠，不列颠人 （Britain，Britons）2，24；11，3；12，31，33，35以次；14，29，31以次，34以次，37，39；16，15．

不列刚提斯人 （Brigantes）12,32,36,40．

不列塔尼库斯 （Britannicus）11，1，4，11，26，32，34；12，2，9，25以次，41，65，68以次；13，10，14—17，19，21；14,3．

布狄卡 （Boudicca）14，31，35，37．

布匿人 （Poeni，即迦太基人）2，49，59；16,1．

布路斯，阿弗拉尼乌斯 （Burrus，Afranius）12，42，69；13，2，6，14，20以次，23；14，7，10，14以次，51以次，57，60．

布莱苏斯，尤尼乌斯 （Blaesus，Iunius，父）1，16，18以次，19，21—23，29；3，35，58，72—74；4，23，26；5，7．

布莱苏斯，尤尼乌斯 （Blaesus Iunius，子）1，19，29；3，74．

布莱苏斯，培狄乌斯 （Blaesus，Pedius）14，18．

布鲁图斯，路·尤尼乌斯 （Brutus，L．Iunius）1，1；11，22，25．

布鲁图斯，玛·尤尼乌斯 （Brutus，M．Iunius）1，2；2，43；3，76；4,34以次．

布利提乌斯·卡图里努斯 （Blitius Catulinus）15，71．

布伦地西乌姆 （Brundisium）1，10（条约）；2，30；3，1，7；4，24．

布路克提里人 （Bructeri）1，51，60；13，56．

布路提狄乌斯·尼格尔 （Bruttedius Niger）3，66．


D


达瓦拉 （Davara，山名）6，41．

达阿伊人 （Dahae）2，3；11，8，10．

达尔马提亚 （Delmatia）2，53；4，5；12，52（6,37；3，9）

大流士一世 （Darius I）3，63．

大流士三世 （Darius III）12，13．

戴尔波伊 （Delphi）2，54．

戴克里乌斯 （Decrius）3，20．

戴克里乌斯·卡尔普尔尼亚努斯 （Decrius Calpurnianus）11，35．

戴玛拉托斯 （Demaratus）11，14．

戴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16，34以次

丹特尔 （Denter）见罗木里乌斯．

丹达里达伊人 （Dandaridae）12，15．

德鲁伊德 （Druids）14，30．

德凯安吉人 （Decangi?）12，32．

邓苏斯，优利乌斯 （Densus，Iulius）13，10．

狄多 （Dido）16，1.

狄尼斯 （Dinis）4，50．

狄安娜 （Diana）3，61，62，63；4，43，55；12，8.

狄罗斯 （Delos）3，61．

狄杜穆斯 （Didymus）6，24．

狄第乌斯·伽路斯 （Didius Gallus，A．）12，15，40；14，29．

狄莫纳克斯 （Demonax）11，9．

迪伊人 （Dii）3，38．

底比斯（Thehes，希腊的）11，14．

底比斯 （Thebes，埃及的）2，60．

底格里斯河 （Tigris）6，37；12，13．

第勒努斯 （Tyrrhenus）4，55．

杜罗尼人 （Turoni）13，41，46．

杜路西拉 （Drusilla）6，15．

杜路苏斯 （Drusus，日耳曼尼库斯之子）4，4，8，17，36，60；5，10；6，23以次，27，40，46．

杜路苏斯 （Drusus，提贝里乌斯之子）1，14，24—30，47，52，54以次，76；2，26，42—44，46，51，53，62，64，82，84；3，2以次，7以次，11以次，18以次，22以次，29，31，34，36以次，47，49，56，59，75；4,3以次，7—10，12，15，36，40；6，9，27；13，32，43，53；14，57．

杜路苏斯 （Drusus,提贝里乌斯之弟）1，3，33，41，56；2，7，8，41，82；3，5；4，72；6，51；12，29；13，53．

杜路苏斯，里维乌斯 （Drusus Livius）3，27．

杜伊里乌斯 （Duillius）2，49．

杜肯尼乌斯·盖米努斯 （Ducenius Geminus）15，18．

多奴撒 （Donusa）4,30.

多瑙河 （Danube）2，63；4，5；12，30．

多米提安 （Domitian）11，11．

多米提娅 （Domitia）见列庇妲．

多拉贝拉，科尔涅里乌斯 （Dolabella，Cornelius）3，47，69；4，23以次,26，66；11，22．

多米提乌斯·阿菲尔 （Domitius Afer）4，52，66；14，19．

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格涅乌斯 （Domitius Ahenobarbus，Cn．，尼禄之父）4，75；6，1，45，47以次；12，3，64；13，10．

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路奇乌斯 （Domitius Ahenobarbus，L.，前者之父）1，63；4，44．

多米提乌斯·埃诺巴尔布斯，路奇乌斯 （Domitius Ahenobarbus,L．）见尼禄．

多律弗路斯 （Doryphorus）14，65．


E


恩尼娅 （Ennia）6，44．

恩尼乌斯，路奇乌斯 （Ennius L．）3，70．


F


伐鲁斯 （Varus）见阿里乌斯，路里乌斯，克温提里乌斯．

法巴图斯 （Fabatus）见卢布里乌斯．

法比乌斯·保路斯 （Fabius Paulus）6，28．

法比乌斯·洛玛努斯 （Fabius Romanus）16,17．

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 （Fabius Rusticus）13，20；14,2；15，61．

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 （Fabius Maximus）1，5．

法比雅努斯，瓦列里乌斯 （Fabianus Valerius）14，40，

法伊尼乌斯·路福斯 （Faenius Rufus）13，22；14，51，57；15，50，53，58，61，66，68；16，12．

法拉尼乌斯 （Falanius）1，73．

法布里奇乌斯·维伊安托 （Fabricius Veiento）14，50．

菲利浦 （Philip，马其顿的）2，63；3，38；4,43．

菲利披 （Philippi，战役和平原）3，76；4,35.

菲利浦斯，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 （Philipus，L．Marcius）3，72．

菲利波波里斯 （Philipopolis）3，38．

腓尼基人 （Phoenicians）14，14．

费司图斯，玛尔奇乌斯 （Festus，Marcius）15，50．

费尔姆斯·卡图斯 （Firmus Catus）2,27，30；4，31．

费里克斯 （Felix）见安托尼乌斯．

费迪纳伊 （Fidenae）4，62．

费伦提努姆 （Ferentinum）15，53．

丰提乌斯·卡皮托 （Fonteius Capito）4,36．

丰提乌斯·卡皮托 （Fonteius Capito，前者之子，59年执政官）14，1．

丰提乌斯·阿格里帕 （Fonteius Agrippa）2，30，86．

佛洛拉 （Flora）2，49．

佛隆托 （Fronto）见维比乌斯．

佛路姆·优利乌姆 （Forum Iulium）2，63；4，5．

佛尔米埃 （Formiae）15，46；16，10．

佛拉库斯，科尔涅里乌斯 （Flaccus，Cornelius）13，39．

佛拉乌斯 （Flavus）2，9以次；11，16．

佛洛路斯 （Florus）3，40，42．

佛拉维乌斯·涅波斯 （Flavius Nepos）15,71．

佛拉维乌斯·司凯维努斯 （Flavius Scaevinus）15，49，53—55，70．

佛拉米尼亚大道 （Flaminian Way）3，9；13，47．

弗里喜人 （Frisii）1，60；4，72—74；11，19；13,54．

福利乌斯·卡米路斯，玛尔库斯 （Furius Camillus，M．）2，52；3，20．

福利乌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卡米路斯，玛尔库斯 （Furius Scribonianus Camillus，M．）6，1；12，52（父）；12，52（子）．

福尔尼乌斯 （Furnius）4，52．

富斐乌斯·盖米努斯 （Fufius Geminus）5，1以次；6，10．

富奇努斯湖 （Fucinus lacus）12，56以次．

富尔奇尼乌斯·特里奥 （Fulcinius Trio）2，28，30；3，10，13，19；5，11；6，4，38．

富尼苏拉努斯·维托尼亚努斯 （Funisulanus Vettonianus）15，7．


G


盖塔 （Geta）见路吉乌斯．

盖乌斯·恺撒 （Gaius Caesar，卡里古拉）1，3，32，41，69；4，71；5，1；6，3，5，9，20，32,45以次，48，50；11，1，3，8，29；12，22以次；13，1，3；15，72；16，17．

盖里乌斯·普布利科拉 （Gellius Publicola）3，67.

盖塔伊人 （Getae）4，44．

盖列拉努斯 （Gerellanus）15，69．

盖米尼乌斯 （Geminius）6，14．

盖图里库斯 （Gaetulicus）见楞图路斯．

盖莫尼埃台阶 （Gemonian Stairs）3，14；5，9；6，25．

干纳斯库斯 （Gannascus）11，18以次．

高卢，高卢人 （Gaul，Gauls）1，31，33以次，36等到处可见．

哥塔尔吉斯 （Gotarzes）11，8—10；12，10，13以次．

格拉古 （Gracchus，行政长官）6，16．

格拉古·显普洛尼乌斯 （Gracchus，Sempronius）1，53；4，13．

格拉古，盖乌斯·显普洛尼乌斯 （Gracchus，C．Sempronius，前者之子）4，13；6，16，38．

格里提乌斯·伽路斯 （Glitius Gallus）15，56，57．

格拉古兄弟 （Gracchi）3，27．

格拉尼乌斯，克温图斯 （Granius Quintus）4，21．

格拉尼乌斯·玛尔凯路斯 （Granius Marcellus）1，74．

格拉尼乌斯·玛尔奇亚努斯 （Granius Marcianus）6，38．

格拉奇里斯 （Gracilis）见埃利乌斯．


H


哈路斯 （Halus）6，41．

哈提里乌斯，克温图斯 （Haterius Quintus）1，13；2，33；3，57；4,61．

哈提里乌斯·安托尼努斯，克温图斯 （Haterius Antoninus，Q．）12，58；13，34．

哈提里乌斯·阿格里帕，戴奇姆斯 （Haterius Agrippa，D．）1，77；2，51；3，49，51以次；6，4．

哈利卡尔纳索斯 （Halicarnassus）4，55．

海木斯 （Haemus）3，38；4,51．

荷司提里乌斯，图路斯 （Hostilius，Tullus）3，26；6，11；12，8．

赫里乌斯 （Helius）13，1．

赫尔克里士 （Hercules）2，12（日耳曼的）；2，60（埃及的）；12，13（帕尔提亚的）；3，61；4，38，43；12，24；15，41（希腊罗马的）．

赫尔库尼亚 （Hercynia）2，45．

赫尔维乌斯·路福斯 （Helvius Rufus）3，21．

赫尼欧奇人 （Heniochi）2，68．

赫丘列乌斯 （Herculeius）14，8．

赫尔孟都利人 （Hermunduri）2，63；12，29以次；13，57．

赫尔维狄乌斯·普利斯库斯 （Helvidius Priscus）12，49（副帅）；13，28（军团将领）；16，28以次，33，35（特拉塞亚之婿）．

赫里奥波利斯 （Heliopolis）6，28．

黑海 （Pontus）12，63；2，54．

霍尔塔路斯，玛尔库斯 （Hortalus，M．）2，37以次．


J


基督教徒 （Christians）15，44.

基克拉季斯岛 （Cyclades）2，55；5，10．

吉诺 （Zeno）2，56．

吉雅路斯 （Gyarus）3，68；4，30．

吉诺比娅 （Zenobia）12，51．

加图 （Cato，监察官）3，66；4，56．

加图 （Cato，乌提卡的）3，76；4，34；16，22．

加图，波尔奇乌斯 （Cato，Porcius）4，68．

加拉提亚，加拉提亚人 （Galatia,Galatians）13，35；15，6．

伽拉，索西娅 （Galla，Sosia）4，19以次，52．

伽拉，撒特里娅 （Galla，Satria）15，59．

伽尔巴 （Galba，Ser．，公元前2世纪演说家）3，66．

伽尔巴，盖·苏尔皮奇乌斯 （Galba．G．Sulpicius）3，52；6，40．

伽尔巴，谢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 （Galba，Ser．Sulpicius）3，55；6，15，20．

伽里奥 （Gallio）见尤尼乌斯．

伽路斯，普布里乌斯 （Gallus，Publius）16，12．

伽路斯，盖·阿西尼乌斯 （Gallus，C．Asinius，演说家波里欧之子）1，8，12以次，76以次；2，32以次，35以次；3，11；4，20，30，71；6，23，25．

伽维乌斯·西尔瓦努斯 （Gavius Silvanus）15，50，60，71．

伽比努斯石 （Gabine stone）15，43．

伽拉芒提斯人 （Garamantians）3，74；4，23，26．

迦太基人 （Carthaginians）见布匿人．

迦利里人 （Galilaeans）12，54．

迦勒底人 （Chaldaeans）2，27；3，22；6，20；12，22，52，68；14，9；16，14．

居鲁士 （Cyrus）3，62；6，31．


K


卡皮托 （Capito）见科苏提亚努斯，丰提乌斯，印斯泰乌斯，路奇里乌斯．

卡皮托，瓦列里乌斯 （Capito，Valerius）14，12．

卡皮托，盖·阿泰乌斯 （Capito，C．Ateius）1，76，79；3，70，75．

卡列司 （Cales）6，15（4，27？）．

卡图斯，德奇亚努斯 （Catus，Decianus）14，32，38．

卡普亚 （Capua）4，57；13，31．

卡德拉 （Cadra）6，41．

卡乌奇人 （Chauci）1，38，60；2，17，24；11，18以次；13，55．

卡尔凯东 （Chalcedon）12，63．

卡尔维娜 （Calvina）加优尼娅．

卡列尼斯 （Carenes）12，12—14．

卡米路斯 （Camillus）2，52．

卡米路斯·司克里波尼亚努斯 （Camillus Scribonianus）见福利乌斯．

卡西乌斯 （Cassius，士兵）15，66．

卡西乌斯 （Cassius，优伶）1，73．

卡西乌斯，盖乌斯 （Cassius，C．，法学家）12，11以次；13，41，48；14，42—45；15，52；16，7—9，22．

卡西乌斯，盖乌斯 （Cassius，C．弑暴君者）1，2，10；2，43；3，76；4，34以次；16,7．

卡西乌斯·凯列亚 （Cassius Chaerea）1,32．

卡西乌斯·隆吉努斯 （Cassius Longinus）6，15，45．

卡西乌斯·谢维路斯 （Cassius Severus）1，72；4，21．

卡西乌斯·阿司克列皮奥多图斯 （Cassius Asclepiodotus）16，33．

卡狄乌斯·路福斯 （Cadius Rufus）12，22．

卡里古拉 （Caligula）参见盖乌斯．

卡图路斯 （Catullus）4，34．

卡提伊人 （Chatti）1，55以次；2，7，25，41，88；11，16；12，27以次；13，56以次．

卡普利埃 （Capreae）4，67；6，1以次，10，20．

卡玛维人 （Chamavi）13，55．

卡德木斯 （Cadmus）11，14．

卡诺普斯 （Canopus）2，60．

卡尔里那斯·凯列尔 （Carrinas Celer）13，10．

卡尔里那斯·谢孔都斯 （Carrinas Secundus）15，45．

卡尼尼乌斯·伽路斯 （Caninius Gallus）6，12．

卡尼尼乌斯·列比路斯 （Caninius Rebinus）13，30．

卡托尼乌斯，优斯图斯 （Catonius，Iustus）1，29．

卡利司图斯 （Callistus）11，29，38；12，1以次．

卡里克列斯 （Charicles）6，50．

卡图阿尔达 （Catualda）2，62以次．

卡帕多奇亚 （Cappadocia）2，42，56，60；12，49；13，8，35；14，26；15,6，12，17．

卡拉布里亚 （Calabria）3，1以次；12，65．

卡拉塔库斯 （Caratacus）12，33—36，38，40．

卡拉维乌斯.撒比努斯 （Calavius Sabinus）15,7．

卡美里努斯 （Camerinus）见苏尔皮奇乌斯．

卡美里乌姆 （Camerium）11，24．

卡木洛杜努姆 （Camulodunum）12，32；14,31以次．

卡司佩里乌斯 （Casperius）12，45以次；15，5．

卡司披亚大道 （Caspia via）6，33．

卡尔西狄乌斯·撒凯尔多斯 （Carsidius Sacerdos）4，13；6,48．

卡尔提曼杜娅 （Cartimandua）12，36，40．

卡尔普尔尼娅 （Calpurnia）12，22；14，12．

卡尔玛尼亚人 （Carmanii）6，36．

卡尔维西乌斯 （Calvisius）13，19，21以次；14，12．

卡尔维西乌斯·撒比努斯 （Calvisius Sabinus）4，46；6，9．

卡利奥瓦尔达 （Chariovalda）2，11．

卡披托里乌姆 （Capitolium）3，36；6，12；11，23；12，24，42以次，64；14，13，61；15，23，36，44，71，74．

卡路西狄乌斯 （Calusidius）1，35．

卡尔普尔尼乌斯 （Calpurnius，旗手）1,39．

卡尔普尔尼乌斯·披索 （Calpurnius Piso）见披索．

卡尔普尔尼乌斯·法巴图斯 （Calpurnius Fabatus）16，8．

卡尔普尔尼乌斯·撒尔维亚努斯 （Calpurnius Salvianus）4，36．

恺撒，盖·优利乌斯 （Caesar，C．Iulius）1，1以次，8，42；2，41；3，6，62；4，34，43以次；6，16；11，23，25；12，34，60；13，3；14,9；16，9，22．

恺撒，盖乌斯 （Caesar，Gaius）1，3，53；2，4，42；3，48；4，1，40；6，51．

恺撒，路奇乌斯 （Caesar，Lucius）1，3，53；3，23；6，51．

凯皮欧·克利司披努斯 （Caepio Crispinus）1，74．

凯列司 （Ceres）2，49；15，44，53．

凯列尔 （Celer）见卡尔里那斯，多米提乌斯，埃格纳提乌斯，普洛佩尔提乌斯．

凯列尔，普布里乌斯 （Celer，P．）13,1，33．

凯列尔，多米提乌斯 （Celer，Domitius）2，77—79．

凯列斯·维本纳 （Caeles Vibenna）4，65．

凯奇纳·图司库斯 （Caecina Tuscus）13，20．

凯奇纳·拉尔古斯，普布里乌斯 （Caecina Largus，P．）11，33以次．

凯奇纳·谢维路斯 （Caecina Severus）1，31以次，37，48，50，56，60以次，63—66，72；2，6；3，18，33以次．

凯尔奇那 （Cercina，岛名）1，53；4，13．

凯尔苏斯 （Celsus）6，14．

凯尔苏斯，优利乌斯 （Celsus，Iulius）6，9，14．

凯尔苏斯，马利乌斯 （Celsus，Marius）15，44，53．

凯西乌斯·纳西卡 （Caesius Nasica）12，40．

凯西乌斯·科尔杜斯 （Caesius Cordus）3，38，70．

凯里乌斯，盖乌斯 （Caelius，C．）2，41．

凯里乌斯·波里欧 （Caelius Pollio）12，45．

凯里乌斯·库尔索尔 （Caelius Cursor）3，27．

凯迪奇娅 （Caedicia）15，71．

凯提古斯·拉贝欧 （Cethegus Labeo）4，73．

凯提古斯，科尔涅里乌斯 （Cethegus，Cornelius）4，17．

凯司提乌斯，盖 （Cestius，C．，公元35年执政官）3，36；6，7，31．

凯司提乌斯·伽路斯 （Cestius Gallus）15,25．

凯司提乌斯·普洛库路斯 （Cestius Proculus）13，30．

凯克罗普斯 （Cecrops）11，14．

凯西亚森林 （Caesia silva）1，50．

凯奇里乌斯·科尔努图斯 （Caecilius Cornutus）4，28，30．

凯里亚里斯 （Cerialis）见阿尼奇乌斯．

凯里亚里斯，佩提里乌斯 （Cerialis Petilius）14,32以次．

凯利乌斯山 （Caelian Hill）4，64以次；15，38．

凯伦德利斯 （Celenderis）2，80.

凯索尼努斯 （Caesoninus）见苏伊里乌斯．

凯森尼乌斯·帕伊图斯 （Caesennius Paetus）14,29；15，6—12，14，16以次，24—26，28．

凯森尼乌斯·玛克西姆斯 （Caesennius Maximus）15，71．

凯路斯奇人 （Cherusci）1，56，59以次，64；2，9，11，16以次，17，19，26，41，44—46；11，16以次；12，28；13，55以次．

凯谢里乌斯·巴苏斯 （Caesellius Bassus）16，1，3．

凯尔瓦里乌斯·普洛库路斯 （Cervarius Proculus）15，50，66，71．

凯奇里亚努斯，盖 （Caecilianus，C．）6，7．

凯奇里亚努斯，多米提乌斯 （Caecilianus，Domitius）16，34．

凯特洛尼乌斯 （Caetronius，C．）1，44．

坎宁尼法提斯人 （Canninefates）4，73；11，18．

康帕尼亚 （Campania）3，31，47，59；4，57，67，74；6，1；13，26；14，10，13，60以次；15，22，46，51，60；16，13，19．

考尔武斯，瓦列里乌斯 （Corvus Valerius）1，9．

科塔 （Cotta）3，66．

科塔·美撒里努斯 （Cotta Messalinus）见奥列里乌斯．

科塔，奥列里乌斯 （Cotta，Aurelius）13，34．

科斯 （Cos）2，75；4，14；12,61．

科撒 （Cosa）2，39．

科厄斯 （Coeus）12，61．

科尔玛 （Corma，河名）2，14．

科苏斯，科尔涅里乌斯 （Cossus，Cornelius）4，34（父）；14，20（子）．

科罗彭 （Colophon）2，54．

科提斯 （Cotys，色雷斯的）2，64—67；3，38；4，5．

科提斯 （Cotys，博斯普鲁斯的）12，15，18．

科提斯 （Cotys，小亚美尼亚的）11，9．

科尔布罗，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 （Corbulo，Cn．Domitius）11，18—20；13，8以次，34—39，41；14，23，25以次，29，58；15，1，3—6，8—11，13，16以次，25以次，28—31.

科尔布罗，多米提乌斯 （Corbulo，Domitius）3，31．

科尔齐斯 （Colchis）6,34．

科尔杜斯 （Cordus）见科列姆提乌斯，优利乌斯．

科尔启拉 （Corcyra）3，1．

科凯乌斯 （Cocceius）见涅尔瓦．

科尔涅里娅·科撒 （Cornelia Cossa）15，22．

科尔维努斯 （Corvinus）见美撒拉．

科伊拉努斯 （Coeranus）14，59．

科米尼乌斯，盖 （Cominius，C．）4，31．

科伦卡尼人 （Coruncani）11，24．

科尔涅里乌斯 （Cornelius，司考路斯的控告者）6，29以次．

科尔涅里乌斯·费里克斯·苏拉 （Cornelius Felix Sulla，独裁官）1，1；2，48，55；3，22，27，62；4，56；6，46；11，22；12，23，60，62．

科尔涅里乌斯·费里克斯·苏拉 （Cornelius Felix Sulla，克劳狄乌斯之婿）12，52；13，23，47；14，57，59．

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 （Cossutianus Capito）11，6；13，33；14，48；16，17，21以次，26，28，33．

科埃拉列塔伊人 （Coelaletae）3，38．

克里特，克里特人 （Crete，Cretans）3，38，63；13，30；15，20．

克瓦地人 （Quadi）2，63．

克利门斯，优利乌斯 （Clemens，Iulius）1，23，26，28．

克利门斯·撒利耶努斯 （Clemens Salienus）15，73．

克拉尼斯 （Clanis）1，79．

克拉苏斯 （Crassus，三头之一）1，1；2，2．

克提西丰 （Ctesiphon）6，42．

克列提库斯·西拉努斯 （Creticus Silanus）2，4，43．

克劳狄娅·西拉娜 （Claudia Silana）6，20，45．

克劳狄娅·克温妲 （Claudia Quinta）4,64．

克劳狄娅·普尔克拉 （Claudia Pulchra）4,52，66．

克劳狄乌斯 （Claudius）1，1，54；3，2以次，18，29；4，31；6，32，46；11—12到处可见；13，2以次，26，28，31；14，18，31，56，63，15，53；16，12．

克劳狄乌斯·塞内奇奥 （Claudius Senecio）13，12；15，50，56以次，70．

克劳狄乌斯·提玛尔库斯 （Claudius Timarchus）15,20．

克劳狄乌斯·德米亚努斯 （Claudius Demianus）16，10．

克洛狄乌斯，普布里乌斯 （Clodius，P．）11,7．

克洛狄乌斯·克维里那里斯 （Clodius Quirinalis）13，30．

克路维乌斯·路福斯 （Cluvius Rufus）13，20；14，2．

克维里努斯 （Quirinus）4，38．

克瓦德拉图斯 （Quadratus）见塞乌斯，翁米狄乌斯．

克列姆提乌斯·科尔杜斯 （Cremutius Cordus）4，34以次．

克列培莱乌斯·伽路斯 （Crepereius Gallus）14，5．

克利司披努斯·凯皮欧 （Crispinus Caepio）1,74．

克利欧帕特拉 （Cleopatra）11，30．

克里欧尼库斯 （Cleonicus）15，45．

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普布里乌斯 （Quintilius Varus，P．）1，3，43，55，58，60以次，65，71；2，41，45．

克温提里乌斯·伐鲁斯 （Quintilius Varus，同名者之子）4，66．

克路托里乌斯·普利斯库斯 （Clutorius Priscus）3，49—51．

克拉西奇亚努斯，优利乌斯 （Classicianus Iulius）14，38．

克温提里亚努斯 （Quintilianus）6，12．

克路维狄耶努斯·克维耶图斯 （Cluvidienus Quietus）15，71．

克鲁普托里克斯 （Cruptorix）4，73．

肯克里乌斯 （Cenchreus，河名）3，61．

孔玛盖尼 （Commagene）2，42，56；15，12．

孔西狄乌斯 （Considius）5，8．

孔西狄乌斯·埃库斯 （Considius Aequus）3，37．

孔西狄乌斯·普洛库路斯 （Considius Proculus）6，18．

库麦 （Cumae）15，46；16，19．

库美 （Cyme）2，47.

库利欧，盖乌斯 （Curio，C．）11，7．

库苏斯 （Cusus，河名）2，63．

库尔路斯 （Cyrrus）2，57．

库吉库斯 （Cyzicus）4，36．

库特诺斯 （Cythnus）3，69．

库提乌斯·路普斯 （Cutius Lupus）4，27．

库玛努斯 （Cumanus）见文提狄乌斯．

库尔提乌斯·路福斯 （Curtius Rufus）11，20以次．

库尔提乌斯·阿提库斯 （Curtius Atticus）4，58；6，10．

库尔提乌斯·蒙塔努斯 （Curtius Montanus）16，28以次，33．

库尔提乌斯·谢维路斯 （Curtius Severus）12，55．

库克罗佩斯 （Cyclopes）3，61．

库尔提西乌斯 （Curtisius）4,27．

库尔提里乌斯·曼奇亚 （Curtilius Mancia）13,56．


L


拉科 （Laco）6，18．

拉丁节 （Latinae feriae）4，36；6，11．

拉托娜 （Latona）3，61；12，61．

拉米亚 （Lamia）见埃利乌斯．

拉温那 （Ravenna）1，58；2，63；4，5，29；13，30．

拉尔古斯 （Largus）见凯奇纳．

拉姆吉斯 （Rhamses）2，60.

拉提乌姆 （Latium）4，5；11，23；15，32．

拉开戴孟人 （Lacedaemonians）4，43；11，24．

拉奴维乌姆 （Lanuvium）3，48．

拉欧狄凯亚 （Laodicea）4，55；14，27（普里吉亚）；2，79（叙利亚）.

拉提尼乌斯·潘杜撒 （Latinius Pandusa）2，66．

拉提尼乌斯·拉提亚里斯 （Latinius Latiaris）4，68以次；6，4．

拉提拉努斯 （Lateranus）见普劳提乌斯．

拉达米司图斯 （Radamistus）12，44—51；13，6，37．

莱茵河 （Rhine）1，3，31以次，45，56，59，63，67，69；2，6以次，14，22，83；4，5，73；11，18—20；12，27；13，53，56．

莱纳斯 （Laenas）见维普撒尼乌斯．

莱利娅 （Laelia）15，22．

莱提亚，莱提人 （Raetia，Raetians）1，44；2，17．

莱利乌斯·巴尔布斯 （Laelius Balbus）6,47以次．

莱卡尼乌斯·盖乌斯 （Laecanius C．）15，33．

莱美塔尔凯斯 （Rhoemetalces，列司库波里斯之子）2，67；3，38；4，5，47．

莱美塔尔凯斯 （Rhoemetalces，列司库波里斯之兄弟）2，64．

朗哥巴狄人 （Langobardi）2，45以次；11,17．

楞图路斯，格涅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Lentulus，Cn．Cornelius，占卜师）3,59．

楞图路斯，格涅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Lentulus，Cn．Cornelius，公元前18年执政官）1，27；2，32；3，68；4，29，44．

楞图路斯·盖图里库斯，格涅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Lentulus Gaetulicus，Cn．Cornelius）4，42，46；6，30．

李维 （Livy）14，34．

李奇尼乌斯·伽波路斯 （Licinius Gabolus）14，12．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斯·福路吉，玛尔库斯 （Licinius Crassus Frugi，M．，公元27年执政官）4，62．

李奇尼乌斯·克拉苏斯·福路吉，玛尔库斯 （Licinius Crassus Frugi，M．，可能是同名者之次子）15，33．

李维涅乌斯·列古路斯 （Livineius Regulus）3，11；14，17（此卷之人可能是同名者之子）．

里波，路奇乌斯·司克里波尼乌斯 （Libo，L.Scribonius，公元16年执政官）2，1．

里波，玛尔库斯·司克里波尼乌斯·杜路苏斯 （Libo，M．Scribonius Drusus）2，27—32；4，29，31；6，10．

里古斯，瓦里乌斯 （Ligus，Varius）4，42；6，30．

里努斯 （Linus）11，14．

里倍尔 （Liber）2，54；6，3．

里倍拉 （Libera）2，49．

里维娅 （Livia，日耳曼尼库斯之姊妹）2，43，84；4，3，10，12，39以次，60；6，2，29．

里维娅·奥古斯塔 （Livia Augusta，奥古斯都之妻）1，3，5以次，8，10，13以次，33；2，14，34，43，77，82；3，15，17以次，34，64，71；4，8，12，16，21以次，57，71；5，13；6，5，26，29；12，69．

利比亚 （Libya）2，60．

利里斯 （Liris）12，56．

利古里亚人 （Ligurians）16，15．

连提努斯，提伦提乌斯 （Lentinus，Terentius）14，40．

列庇妲，优尼娅 （Lepida,Iunia，法学家卡西乌斯之妻）16，8以次．

列庇妲，多米提娅 （Lepida Domitia，美撒里娜之母）6，40．

列庇妲，多米提娅 （Lepida，Domitia，同名者之姊妹）13，19，21．

列庇妲，埃米里娅 （Lepida Aemilia，苏拉与庞培之曾孙女辈）3，22—24，48．

列庇妲·埃米里娅 （Lepida，Aemilia，日耳曼尼库斯之儿媳，杜路苏斯之妻）6，40．

列穆斯 （Remus）13,58．

列古路斯 （Regulus）见李维涅乌斯，美米乌斯．

列吉尔达 （Legerda）14，25.

列吉乌姆 （Regium）1，53．

列米乌斯 （Remmius）2，68．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 （Lepidus，M．，公元11年执政官）1，13；3,11，22，35，50以次；4，20,56；6,5，27．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 （Lepidus，Marcus，可能是公元6年执政官列庇都斯之子）14，2．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Lepidus，M．Aemilius，三头之一）1，1以次，9以次．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Lepidus，M．Aemilius，三头之一列庇都斯之父）3，27．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Lepidus，M．Aemilius，公元前185年和175年执政官）2，67．

列庇都斯，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Lepidus，M．Aemilius，公元6年执政官）2，48；3，32，72；6，40．

列斯波司 （Lesbos）2，54；6，3．

列普提斯人 （Leptitani）3，74．

列司库波里斯 （Rhescuporis）2，64—67；3，38．

隆吉努斯 （Longinus）见卡西乌斯．

卢布里乌斯 （Rubrius）1，73．

卢布里乌斯·法巴图斯 （Rubrius Fabatus）6，14．

卢克列提乌斯 （Lucretius）6，11．

路索 （Ruso）见阿布狄乌斯．

路皮亚 （Lupia）1，60；2，7．

路吉人 （Lugii）12，29以次．

路普斯，科尔涅里乌斯 （Lupus，Cornelius）13，43．

路福斯 （Rufus）见奥菲迪耶努斯，卡狄乌斯，克路维乌斯，库尔提乌斯，法伊尼乌斯，赫尔维乌斯，穆索尼乌斯，佩提里乌斯，苏尔皮奇乌斯，特列贝列努斯，维尔吉尼乌斯．

路卡尼亚 （Lucania）11，24．

路卡努斯 （Lucanus）15，49，56以次，70以次；16，17．

路西乌斯·盖塔 （Lusius Geta）11，31，33；12，42．

路西乌斯·撒图尔尼努斯 （Lusius Saturninus）13，43．

路利乌斯·伐鲁斯 （Lurius Varus）13，32．

路库鲁斯·路奇乌斯 （Lucullus Lucius）4，36；6，50；11，1；12，62；13，34；15，27．

路西塔尼亚 （Lusitania）13,46．

路克奇乌斯·提列西努斯 （Luccius Telesinus）16，14．

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 （Rubellius Blandus，罗马骑士和修辞学家）6，27．

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盖乌斯 （Rubellius Blandus，C．，提贝里乌斯之孙婿）3，23，51；6，27，45．

路贝里乌斯·盖米努斯，路奇乌斯 （Rubellius Geminus，Lucius）5，1．

路贝里乌斯·普劳图斯 （Rubellius Plautus，盖·路贝里乌斯·勃兰都斯之子）13，19—22；14，22，57—60；16，10，23，30，32．

路奇里乌斯 （Lucilius，百人团长）1，23．

路奇里乌斯·卡皮托 （Lucilius Capito）4，15．

路奇里乌斯·隆古斯 （Lucilius Longus）4，15．

路格杜努姆 （Lugdunum）3，41；16，13．

路提里乌斯，普布里乌斯 （Rutilius，P．）3，66；4，43．

路斯提库斯，尤尼乌斯 （Rusticus，Iunius）5，4．

路福里乌斯·克利司披努斯 （Rufrius Crispinus）11，1，4；12，42；13，45；15，71；16，17．

路克利努斯湖 （Lucrine Lake）14，5．

吕地亚 （Lydia）3，61；4，55．

吕奇亚 （Lycia）2，60，79；13，33．

吕都斯 （Lydus）4，55．

吕格都斯 （Lygdus）4，8，10，以次．

伦敦 （London）14，33．

罗马 （Roma）到处可见；罗马大火，4，64；6，45；15，38以次；罗马之重建，15，43；古城之范围，12，23以次；十四个区，14，12；15，40．

罗纳河 （Rhone）13，53．

罗得岛 （Rhodes）1，4，53；2，42，55；3，48；4，15，57；6，10，20，51；12，58．

罗木路斯 （Romulus）3，26；4，9；6，11；11，24以次；12，24；13，58；15，41．

罗木里乌斯·丹特尔 （Romulius Denter）6，11．

罗司奇乌斯法 （Roscian Law）15，32．

洛里娅·宝琳娜 （Lollia Paulina）12,1以次，22；14，12．

洛里乌斯·保里努斯，玛尔库斯 （Lollius Paulinus，M．，宝琳娜之祖父）1，10；3，48．

洛里乌斯·保里努斯，玛尔库斯 （Lollius Paulinus，Marcus，同名者之子）12，1．

洛库丝塔 （Locusta）12，66；13，15．

洛玛努斯 （Romanus）14，65．


M


马其顿，马其顿人 （Macedonia，Macedonians）1，76，80；2，47,55；3，38，61；4，43，55；5，10；6，28，31，41；12，62．

马利乌斯·涅波斯 （Marius Nepos）2，48．

马利乌斯，盖乌斯 （Marius，C．）1，9；12．60．

马利乌斯·凯尔苏斯 （Marius Celsus）15，25．

马利乌斯，普布里乌斯 （Marius， Publius）14，48．

马利乌斯，塞克斯图斯 （Marius，Sextus）4，36；6，19．

玛尔斯 （Mars）2，22，32，64；3，18，58；13，8，57．

玛吉帕 （Mazippa）2，52．

玛克罗，奈维乌斯·谢尔托里乌斯 （Macro，Naevius Sertorius）6，15，23，29，38，45—48，50．

玛路斯 （Marus，河名）2，63．

玛凯尔，彭佩乌斯 （Macer，Pompeius）6,18．

玛尔地人 （Mardi）14，23．

玛尔奇娅 （Marcia）1，5．

玛尔喜人 （Marsi）1，50，56；2，25．

玛尔提娜 （Martina）2，74；3，7．

玛尔苏斯 （Marsus）见维比乌斯．

玛吉乌斯·凯奇里亚努斯 （Magius Caecilianus）3,37．

玛米乌斯·波里欧 （Mammius Pollio）12,9．

玛西里亚 （Massilia）13，47；14，57（4,43以次）．

玛利努斯·优利乌斯 （Marinus Iulius）6,10．

玛克里娜，彭佩娅 （Macrina，Pompeia）6,18．

玛乌利人 （Mauri）2，52；4，5，23以次；14,28．

玛提乌姆 （Mattium）1，56．

玛提乌斯，盖乌斯 （Matius，C．）12，60．

玛尔奇乌斯·努玛 （Marcius Numa）6,11．

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克温图斯 （Marcius Rex，Q．）14，22．

玛尔奇乌斯·费司图斯 （Marcius Festus）15，50．

玛尔奇乌斯，普布里乌斯 （Marcius P．，占星术士）2，32．

玛尔凯路斯，玛·阿西尼乌斯 （Marcellus M．Asinius）12，64；14，40．

玛尔凯路斯，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 （Marcellus，Marcus Claudius）1，3，74；2，41；3，64；6，51．

玛尔凯路斯，科尔涅里乌斯 （Marcellus，Cornelius）16，8．

玛尔斯广场 （Campus Martius）1，8；3，4；13，17，31；15，39．

玛洛文都斯 （Mallovendus）2，25．

玛洛里克斯 （Malorix）13，54．

玛洛波杜斯 （Maroboduus）2，26，44—46，62以次，88；3，11.

玛美尔库斯 （Mamercus）见司考路斯．

玛格涅西亚 （Magnesia，迈安德罗斯河上）3，62；4，55．

玛格涅西亚 （Magnesia，西皮路斯河上）2，47．

玛尔科曼尼人 （Marcomani）2，46，62．

玛尔提亚里斯，科尔涅里乌斯 （Martialis，Cornelius）15，71．

迈凯纳斯 （Maecenas）1，54；3，30；6，11；14，53，55；15，39．

麦库利 （Mecurius）13，57．

曼里乌斯 （Manlius）2，50．

曼里乌斯·瓦伦斯 （Manlius Valens）12，40．

梅拉 （Mela）见安奈乌斯．

美西亚，美西亚人 （Moesia，Moesians）1，80；2，66；4，5，47；6，29；15，6．

美狄娅 （Medea）6，34．

美姆农 （Memnon）2，61．

美路拉 （Merula）见阿庇狄乌斯．

美路拉，科尔涅里乌斯 （Merula，Cornelius）3，58．

美撒拉，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 （Messala，M．Valerius，公元前3年执政官）1，8．

美撒拉，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 （Messala，M．Valerius，公元29年执政官）3，2．

美撒拉，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 （Messala，M．Valerius，公元58年执政官）13，34．

美撒拉·科尔维努斯，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 （Messala Corvinus，M．Valerius，演说家）3，34；4，34；6，11；11，6以次；13，34．

美米乌斯·列古路斯 （Memmius Regulus）5，11；6，4；12，22；14，47．

美涅劳斯 （Menelaus）2，60．

美提路斯·路奇乌斯 （Metellus，Lucius）3，71．

美塞涅人 （Messenians）4，43．

美撒里娜，瓦列里娅 （Messalina，Valeria）11，1，12，26，29—32，34—38；12,1，7，9，42，65；13，11，19，32，43．

美撒里娜·司塔提里娅 （Messalina Statilia）15，68．

美撒里努斯，玛·奥列里乌斯·科塔 （Messalinus,M．Aurelius Cotta）2，32；3，2，17；4，20；5，3；6，5，7；12，22．

美撒里努斯，瓦列里乌斯 （Messalinus，Valerius）见美撒拉 （公元前3年执政官）．

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6，36以次，44；12，12．

美赫尔达特斯 （Meherdates）11，10；12，10—14．

蒙塔努斯，优利乌斯 （Montanus，Iulius）13，25．

米地亚，米地亚人 （Media，Medes）2，4，56，60；6，34；12，14；13，41；14，26；15，2，31．

米利纳 （Myrina）2，47．

米利都，米利都人 （Miletus，Milesians）2，54；3，63；4，43，55．

米诺斯 （Minos）3，26．

米利库斯 （Milichus）15，54以次，59，71．

米利提尼 （Melitene）15，26．

米涅尔瓦 （Minerva）13，24；14，12．

米提利涅，米提利涅人 （Mytilene，Mytilenean）14，53；6,18．

米塞努姆 （Misenum）4，5；6，50；14，3以次，9，62；15，46，51．

米努奇乌斯·提尔穆斯 （Minucius Thermus）6，7．

米努奇乌斯·提尔穆斯 （Minucius Thermus，同名者之子？）16，20．

米特利达特斯 （Mithridates，大王）2，55；3，62，73；4，14，36．

米特利达特斯 （Mithridates，伊伯利亚的）6,32以次；11，8以次；12，44—48．

米特利达特斯 （Mithridates，博斯普鲁斯的）12，15—21．

摩撒 （Mosa，河名）2，6；11，20．

摩泽尔 （Mosselle，河名）13，53．

莫纳 （Mona）14，29．

莫涅斯特 （Mnester，优伶）11，4，36．

莫涅斯特 （Mnester，阿格里披娜之被释奴隶）14，9．

莫斯奇人 （Moschi）13，37.

莫纳伊西斯 （Monaeses）15，2，4以次．

莫诺巴佐斯 （Monobazus）15，1，14．

莫司提尼斯人 （Mosteni）2，47．

姆撒，埃米里娅 （Musa，Aemilia）2，48．

木提里亚，普利司卡 （Mutilia，Prisca）4，12．

穆米乌斯·路奇乌斯 （Mummius Lucius）4，43；14，21．

穆苏拉米人 （Musulamii）2，52；4，24．

穆索尼乌斯·路福斯 （Musonius Rufus）14,59；15，71．

穆纳提乌斯·格拉图斯 （Munatius Gratus）15，50．

穆纳提乌斯·普朗库斯 （Munatius Plancus）1，39．

穆尔维乌斯桥 （Mulvian Bridge）13，47．


N


那不勒斯 （Naples）14，10；15，33；16，10．

纳尔 （Nar）1，79；3，9．

纳索，瓦列里乌斯 （Naso，Valerius）4，56．

纳尔尼亚 （Narnia）3，9．

纳克索斯 （Naxos）16，9．

纳巴泰伊人 （Nabataei）2，57．

纳尔奇苏斯 （Narcissus）11，29以次，33—35，37以次，12，1以次，57，65；13,1．

纳尔波高卢 （Gallia Narbonensis）2，63；11，24；12，23；14，57；16，13．

纳乌波尔图斯 （Nauportus）1，20．

尼禄 （Nero，皇帝）1，1；4，53；6，22；11，11；12，3，8以次，25以次，41，58，64以次，68以次，13—16到处可见．

尼禄 （Nero，日耳曼尼库斯之子）2,43；3，29；4，4，8，15，17，59以次，67，70；5，3以次；6，27．

尼禄，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 （Nero Ti．Claudius，提贝里乌斯之父）1，10；5，1；6，51．

尼罗河 （Nile）2，60以次．

尼诺斯 （Ninos）12，13．

尼西比斯 （Nisibis）15，5．

尼科波利斯 （Nicopolis）2，53；5，10．

尼禄尼乌斯 （Neroneus，4月）15，74；16，12．

尼儒里努斯 （Nerullinus）见苏伊里乌斯．

尼姆披狄乌斯·撒比努斯 （Nymphidius Sabinus）15，72．

尼凯波里乌姆 （Nicephorium）6，41．

尼凯波里乌斯 （Nicephorius， 河名）15，4．

涅尔瓦，奥路斯·李奇尼乌斯·西里乌斯 （Nerva，A．Licinius Silius）15，48．

涅尔瓦，奥路斯·西里乌斯 （Nerva，A．Silius）4，68．

涅尔瓦，玛尔库斯·科凯乌斯 （Nerva，M．Cocceius，皇帝）15，72．

涅波斯 （Nepos）见佛拉维乌斯，马利乌斯．

涅米提斯人 （Nemetes）12，27．

涅普图努斯 （Neptunus）3，63．

努玛 （Numa）3，26；15，41．

努曼齐亚 （Numantia）15，13．

努曼提娜 （Numantina）4，22．

努凯里亚 （Nuceria）13，31；14，17．

努米地亚人 （Numidians）2，52；3，21；4，23—25；16，1．

诺拉 （Nola）1，5，9；4，57．

诺尼乌斯，格涅乌斯 （Nonius，Cn．）11，22．

诺里库姆 （Noricum）2，63．

诺维乌斯·普利斯库斯 （Novius Priscus）15，71．

诺尔巴努斯·巴尔布斯 （Norbanus Balbus）2，59．

诺尔巴努斯·佛拉库斯 （Norbanus Flaccus）1，55．


O


欧奇娅 （Occia）2，86．

欧罗巴 （Europe）12，63．

欧尔喜人 （Aorsi）12，15，16，19．

欧庇乌斯，盖乌斯 （Oppius，C．）12，60．

欧里乌斯，提图斯 （Ollius T．）13，45．

欧洛狄斯 （Orodes）6，33—35．

欧尔杜吉亚 （Ortygia）3，61．

欧弗尼乌斯 （Ofonius）见提盖里努斯．

欧庇乌斯法 （Oppiae leges）3，33以次．

欧伦尼乌斯 （Olennius）4，72．

欧尔多维凯斯 （Ordovices）13，33．

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普布里乌斯 （Ostorius Scapula，P．）12，31，35，38以次．

欧司托里乌斯·司卡普拉，玛尔库斯 （Ostorius Scapula，M．，普·欧·司卡普拉之子）12，31；14，48；16，14以次．

欧司托里乌斯·撒比努斯 （Ostorius Sabinus）16，23，30，33．

欧斯提亚沼地 （Ostian Marshes）15，43．

欧德律撒伊人 （Odrysae）3，38．

欧尔诺司帕狄斯人 （Ornospades）6，37．


P


帕吉打 （Pagyda，河名）3，20．

帕利斯 （Paris）13，19—22，27．

帕拉斯 （Pallas）11，29，38；12，1以次，25，53，65；13，2，14，23；14，2，65．

帕尔提亚，帕尔提亚人 （Parthia，Parthians）2，1—4，56—58，60；6,14，31—35，41以次；11，8—10；12，10—14，44—51；13，34—41；14，23—26；15，1—18，24—31．

帕伊图斯 （Paetus）13，23．

帕伊提娜，埃利娅 （Paetina，Aelia）12，1．

帕克赛娅 （Paxaea）6，29．

帕奇乌斯·奥尔菲图斯 （Paccius Orfitus）13，36；15，12．

帕披乌斯·木提路斯 （Papius Mutilus）2，32．

帕披乌斯·波培乌斯法 （lex Papia Poppaea）3，25，28．

帕科路斯 （Pacorus）15，2，14，31．

帕尔拉凯斯 （Parraces）12，14．

帕尔撒里亚 （Pharsalia）14，44．

帕西耶努斯·克利司普斯，盖乌斯 （Passienus Crispus C．）6,20．

帕拉提乌姆 （Palatium）1，37；2，34，37，40；6，23；14，61；15，39，72．

帕披尼乌斯·阿列尼乌斯，塞克斯图斯 （Papinius Allenius，Sex．，公元36年执政官）6，40．

帕披尼乌斯·阿列尼乌斯，塞克斯图斯 （Papinius Allenius，Sex．，同名者之子）6，49．

帕库维乌斯 （Pacuvius）2，79．

帕塔维乌姆 （Patavium）16，21.

帕尔佩里乌斯·希斯特尔 （Palpellius Hister）12，29．

帕伊里格努斯，优利乌斯 （Paelignus，Iulius）12，49．

帕拉米狄斯 （Palamedes）11，14．

帕拉提努斯山 （Palatine Hill）12，24；15，38．

帕拉斯玛尼斯人 （Pharasmanes）6，32—35；11，8以次；12，44—48；13，37；14，26．

帕姆美尼斯人 （Pammenes）16，14．

帕波司的维纳斯 （Paphian Venus）3，62．

潘杜撒 （Pandusa）见拉提尼乌斯．

潘披里亚 （Pamphylia）2，79．

潘诺尼亚 （Pannonia）1，47；3，9；4，5；12，29以次；15，25．

潘诺尼亚军团 （Pannonian legions）1，16，31，52．

潘诺尼亚骑兵 （Pannonian cavalry）15，10．

庞达 （Panda，河名）12，16．

庞培 （Pompey）见彭佩乌斯．

庞培 （Pompeii）14，17；15，22．

庞撒，盖乌斯·维比乌斯 （Pansa，C．Vibius）1，10．

庞达提里亚 （Pandateria）1，53；14，63．

庞图列乌斯 （Pantuleius）2，48．

庞培欧波里斯 （Pompeiopolis）2，58．

培尔伽门，培尔伽门人 （Pergamum，Pergamene）3，63；4，37，55；16，23．

培尔佩那，玛尔库斯 （Perpenna M．）3，62．

培狄乌斯 （Pedius）见布莱苏斯．

佩多·阿尔比诺瓦努斯 （Pedo Albinovanus）1，60．

佩布斯 （Phoebus，被释奴隶）16,5.

佩拉戈 （Pelago）14,59．

佩特拉 （Petra）11，4．

佩林图斯 （Perinthus）2，54．

佩达尼乌斯·谢孔都斯 （Pedanius Secundus）14，42．

佩提里乌斯 （Petilius）见凯里亚里斯．

佩提里乌斯·路福斯 （Petilius Rufus）4,68．

佩尔肯尼乌斯 （Percennius）1，16，28以次，31．

佩特洛尼乌斯，提图斯 （Petronius，T．）16，17—20．

佩特洛尼乌斯，普布里乌斯 （Petronius，P．）3，49；6，45．

佩特洛尼乌斯·普利斯库斯 （Petronius Priscus）15，71．

佩特洛尼乌斯·图尔披里亚努斯，普布里乌斯（Petronius Turpillianus，P．，公元61年执政官）14，29，30；15，72．

佩路西亚战争 （Perusian War）5，1．

彭佩娅·宝琳娜 （Pompeia Paulina）15，60，63以次．

彭佩娅·玛克里娜 （Pompeia Macrina）6，18．

彭提娅·波司图米娅 （Pontia Postumia）13，44．

彭波尼娅·格莱奇娜 （Pomponia Graecina）13，22．

彭佩乌斯 （Pompeius，罗马骑士）6，14．

彭佩乌斯 （Pompeius，近卫军中队长官）15，71．

彭佩乌斯·伽路斯，盖乌斯 （Pompeius Gallus，C．，公元49年执政官）12，5．

彭佩乌斯·玛凯尔 （Pompeius Macer）1，72．

彭佩乌斯·保里努斯 （Pompeius Paulinus）13，53；15，18．

彭佩乌斯·玛格努斯，格涅乌斯 （Pompeius Magnus，Cn．即庞培）1，1；2，27；3，22以次，28，72；4，7，34；6，18，45；12，62；13，6，34；14，20；15，25．

彭提乌斯·尼格里努斯，盖乌斯·佩特洛尼乌斯 （Pontius Nigrinus，C．，Petronius，公元37年执政官）6，45．

彭佩乌斯·西尔瓦努斯 （Pompeius Silvanus）13，52．

彭佩乌斯·埃里亚努斯 （Pompeius Aelianus）14，41．

彭佩乌斯·乌尔比库斯 （Pompeius Urbicus）11，35．

彭佩乌斯，塞克斯图斯 （Pompeius，Sextus，庞培之子）1，2，10；5，1．

彭佩乌斯，塞克斯图斯 （Pompeius，Sextus，公元14年执政官）1，7；3，11，32．

彭提库斯 （Ponticus）见瓦列里乌斯．

彭提库斯，瓦列里乌斯 （Ponticus，Valerius）14，41．

彭提乌斯·佛列该拉努斯 （Pontius Fregellanus）6，48．

彭波尼乌斯·拉贝欧 （Pomponius Labeo）4，47；6，29．

彭波尼乌斯·佛拉库斯，路奇乌斯 （Pomponius Flaccus，L．，公元17年执政官）2，32，41，66；6，27．

彭波尼乌斯·阿提库斯，提 （Pomponius Atticus T．）2，43．

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克温图斯 （Pomponius Secundus，Quintus）6，18；13，43．

彭波尼乌斯·谢孔都斯，普布里乌斯 （Pomponius Secundus，P．）5,8；6，18；11，13；12，27以次．

披索，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C．Calpurnius，反尼禄阴谋参加者，身世不详）14，65；15，48，50，52以次，55以次，59—61，65．

披索，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Cn．Calpurnius）1，13，74，79；2，35，43，55，57以次，69—71，73，75，77—82；3，7—11，13—18，24；6，26．

披索，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Cn．Calpurnius，同名者之父）2，43．

披索，格涅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Cn．Calpurnius，同名者之子，后改名为路奇乌斯，公元27年执政官）3，16以次；4，62．

披索，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L．Calpurnius，公元27年执政官披·格·卡尔普尼乌斯之子）13，28，31；15，18．

披索，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普斯 （Piso，L．Calpurnius，可能是下一个人的儿子，在西班牙被杀害）4,45．

披索，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L． Calpurnius，大祭司和市长）6，10以次．

披索，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Lucius Calpurnius，中译本第615页上同名者之兄弟）2，32，34；3，11，68；4，21．

披索，玛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 （Piso，M．Calpurnius，同名者之子）2，76，78；3，16—18．

披乌斯，奥列里乌斯 （Pius，Aurelius）1，75．

披拉木斯 （Pyramus，河名）2，68．

披莱乌斯 （Piraeus）5，10．

披拉德尔佩涅斯人 （Philadelphenes）2,47．

皮凯努姆 （Picenum）3，9．

皮那里乌斯·那塔 （Pinarius Natta）4，34．

皮杜亚尼乌斯，路奇乌斯 （Pituanius，Lucius）2,32．

普利尼 （Pliny，老）1，69；13，20；15，53.

普劳图斯 （Plautus）见路贝里乌斯．

普拉提斯 （Phraates，帕尔提亚的）；2，1以次；6，31，37；12，10．

普拉提斯 （Phraates，同名者之子）6，31以次；11，10．

普拉提斯 （Phraates，帕尔提亚省长官）6，42以次．

普朗奇娜 （Plancina）2，43，55，57以次，71，74以次，80，82；3，9，13，15—18；6，26．

普朗库斯 （Plancus）见穆那提乌斯．

普提欧里 （Puteoli）3，48；14，27；15，51．

普列涅斯特 （Praeneste）15，46．

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奥路斯 （Plautius Silvanus，Aulus）13，32．

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克温图斯 （Plautius Silvanus，Quintus）6，40．

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玛尔库斯 （Plautius Silvanus，Marcus，行政长官）4，22.

普劳提乌斯·拉提拉努斯 （Plautius Lateranus）11，36；13，11；15，49，53，60.

普利克苏斯 （Phrixus）6，34．

普拉肯提亚 （Placentia）15，47．

普拉纳西亚 （Planasia）1，3，5；2，39．

普拉苏塔古斯 （Prasutagus）14，31．

普洛西尔皮娜 （Proserpine）15，44．

普洛库列乌斯，盖乌斯 （Proculeius，C．）4，40．

普洛佩尔提乌斯·凯列尔 （Propertius Celer）1，75．


Q


奇罗，尤尼乌斯 （Cilo，Iunius）12，21．

奇比拉 （Cibyra）4，13．

奇尔塔 （Cirta）3，74．

奇尼提人 （Cinithii）2，52．

奇里奇亚，奇里奇亚人 （Cilicia，Cilicians）2，42，58，78，80；3，48；6，31；12，55；13，8，33；16，21．

奇耶塔伊人 （Cietae）6，41；12，55．

钦戈尼乌斯·瓦罗 （Cingonius Varro）14，45．

秦纳 （Cinna）1，1．

秦奇乌斯法 （Cincia lex）11，5；13，42．

青年节 （Juvenalia）14，15；15，33；16，21．

丘格玛 （Zeugma）12，12；15，9．

犬儒学派 （Cynic School）16，34．


R


日耳曼，日耳曼人 （Germany，Germans）1，3，24，43，47，50，51等到处可见．

日耳曼尼库斯·恺撒 （Germanicus Caesar）1—2到处可见；3，1以次，5，6，8，10—14，16—19，40，49，56；4，1，3以次，8以次，12，15，17以次，31，53，57，68，75；5，1，4，10；6，7，15，31，46，51；11，12；12，1以次，25；13，42，55；14，7．


S


撒吉塔 （Sagitta）见奥克塔维乌斯．

撒莫斯，撒莫斯人 （Samos，Samians）4，14；6,12．

撒丁尼亚 （Sardinia）2，85；13，30；14，62；16，9，17．

撒比努斯 （Sabinus）见卡拉维乌斯，卡尔维西乌斯，尼姆披狄乌斯，奥布尔特洛尼乌斯，欧司托里乌斯，波培乌斯，提图斯．

撒尔迪斯，撒尔迪斯人 （Sardis，Sardinians）2，47；3，63；4，55．

撒米乌斯 （Samius）11，5．

撒尔维乌斯 （Salvius）见奥托．

撒利耶努斯 （Salienus）见克利门斯.

撒克罗维尔，优利乌斯 （Sacrovir，Iulius）3，40以次，43—46；4，18以次．

撒图尔努斯 （Saturnus）2，41；13，15．

撒罗尼努斯，阿西尼乌斯 （Saloninus，Asinius）3，75．

撒特里乌斯·谢孔都斯 （Satrius Secundus）4，34；6，8，47．

撒莫色雷斯 （Samothrace）2，54．

撤乌费乌斯·特洛古斯 （Saufeius Trogus）11，35．

撒凯尔多斯 （Sacerdos）见卡尔西狄乌斯．

撒玛利亚人 （Samaritans）12，54．

撒尔维亚努斯 （Salvianus）见卡尔普尔尼乌斯．

撒尔玛提亚人 （Sarmatians）6,33，35；12，29．

撒图尔尼努斯 （Saturninus）见路西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盖乌斯 （Sallustius Crispus，C．）3，30．

撒路斯提乌斯·克利司普斯，盖乌斯 （Sallustius Crispus，C．，同名者之姊妹之孙）1，6；2，40；3，30．

撒图尔那里亚节 （Saturnalia）13，15．

萨比娜 （Sabina）见波培娅．

萨比尼人 （Sabines）1，54；4，9；11，24．

塞内加，路奇乌斯·安奈乌斯 （Seneca,L．Annaeus）12，8；13，2以次，5以次，11，13以次，20以次，42以次，14，2，7，11，14，52以次，56以次，65；15，23，45，56，60—65，67，73；16，17．

塞乌斯·图倍罗 （Seius Tubero）2,20；4，29．

塞乌斯·斯特拉波 （Seius Strabo）1，7，24；4,1．

塞乌斯·克瓦德拉图斯 （Seius Quadratus）6，7．

塞琉古 （Seleucus）6,42．

塞内奇奥 （Senecio）见克劳狄乌斯．

塞里波司 （Seriphos）2，85；4，21．

塞浦路斯 （Cyprus）3，62．

塞琉西亚 （Seleucia）2，69．

塞琉西亚 （Seleucia， 底格里斯河畔）6，42，44；11，8．

塞吉美路斯 （Segimerus）1，71．

塞克司提娅 （Sextia，玛·司考路斯之妻）6，29．

塞克司提娅 （Sextia，路·安·维图斯之岳母）16，10．

塞盖司特斯 （Segestes）1，55，57，59，71．

塞克斯提乌斯·帕科尼亚努斯 （Sextius Paconianus）6,3以次，39．

塞克斯提乌斯·阿非利卡努斯 （Sextius Africanus）13，19；14,46．

塞盖斯塔尼人 （Segestans）4，43．

赛尼乌斯法 （Saenian law）11，25．

桑奇娅 （Sancia）6,18．

桑布洛斯 （Sanbulos）12，13．

桑托尼斯人 （Santoni）6，7．

桑克维尼乌斯·玛克西姆斯，克温图斯（Sanquinius Maximus，Q．）6，4；11，18．

色雷斯 （Thrace），2,64—67；3，38；4，5，46，48；6，10；12，63．

色诺芬，盖乌斯·司提尔提尼乌斯 （Xenophon，C．Stertinius）12，61，67．

森提乌斯，格涅乌斯 （Sentius，Cn．）2，74，76以次，79—81；3，7．

士麦拿 （Smyrna）3，63；4，43，55以次．

司卡普拉 （Scapula）见欧司托里乌斯．

司考路斯·玛克西姆斯 （Scaurus Maximus，百人团长）15，50．

司考路斯，玛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Scaurus，M．Aemilius，公元前115年执政官）3，66．

司考路斯，玛美尔库斯·埃米里乌斯 （Scaurus，Mamercus Aemilius）1，13；3，23，31,66；6，9，29以次．

司坎提娅 （Scantia）4，16．

司佩隆卡 （Spelunca）4，59．

司泰乌斯 （Staius）4，27．

司凯维努斯 （Scaevinus）见佛拉维乌斯．

司塔提里娅 （Statilia）见美撒里娜．

司塔提乌斯 （Statius）见安奈乌斯．

司塔提乌斯，多米提乌斯 （Statius，Domitius）15，71．

司克里波尼娅 （Scribonia）2，27．

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 （Statilius Taurus，公元前26年执政官）3，72；6，11．

司塔提里乌斯·陶路斯，提图斯 （Statilius Taurus，T．，公元14年执政官）12，59；14，46．

司塔提里乌斯·西森纳·陶路斯，提贝里乌斯 （Statilius Sisenna Taurus，Tiberius，公元16年执政官）2，1.

司特尔提尼乌斯，路奇乌斯 （Stertinius L．）1，60，71；2，8，10以次，17，22．

司克里波尼亚努斯 （Scribonianus）见福利乌斯．

司克里波尼斯兄弟 （Scribonii fratres）13，48．

司克里波尼乌斯家族 （family of Scribonii）2,27，32．

斯巴达人 （Spartans）2，60；3，26．

斯多噶派 （Stoics）14，57；16，22，32．

斯奇比奥，克温图斯·凯奇里乌斯·美提路斯·披乌斯 （Scipio，Q．Caecilius Metellus Pius，庞培之岳父）4，34．

斯奇比奥，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P．Cornelius，老波培娅之夫）11，2，4；12，53．

斯奇比奥，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P．Cornelius，第九军团副帅）3，74．

斯奇比奥，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P．Cornelius，同名者之子？公元56年执政官）13，25．

斯奇比奥·亚细亚提库斯，路奇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 Asiaticus，L．Cornelius）3,62．

斯奇比奥·阿非利卡努斯，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 Africanus，P．Cornelius）2，59；12，38．

斯奇比奥·埃米里亚努斯·阿非利卡努斯，普布里乌斯·科尔涅里乌斯 （Scipio Aemilianus Africanus，P．Cornelius）3，66．

斯特拉波 （Strabo）见阿奇里乌斯，塞乌斯．

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3，73；15，46．

斯特拉托尼凯亚 （Stratonicea）3，62．

苏拉·费里克斯，科尔涅里乌斯 （Sulla Felix，Cornelius，公元33年度执政官）6，15．

苏拉，科尔涅里乌斯 （Sulla，Cornelius）3，31．

苏列纳 （Surena）6，42．

苏埃比人 （Suebi）1，44；2，26，44以次，62以次，12，29.

苏尔伦图姆 （Surrentum）4，67；6，1．

苏布里乌斯·佛拉乌斯 （Subrius Flavus）15，49以次，65，67．

苏甘布利人 （Sugambri）2，26；12，39．

苏伊里乌斯·路福斯，普布里乌斯 （Suillius Rufus，P．）4，31；11，1以次，4—6；13，42以次．

苏伊里乌斯·涅儒里努斯，玛尔库斯 （Suillius Nerullinus，M．，公元50年执政官）12，25；13，43．

苏伊里乌斯·凯索尼努斯 （Suillius Caesoninus）11，36．

苏尔皮奇乌斯·路福斯 （Sulpicius Rufus）11，35．

苏尔皮奇乌斯·阿司佩尔 （Sulpicius Asper）15，49以次，68．

苏尔皮奇乌斯·卡美里努斯 （Sulpicius Camerinus）13，52．

苏尔皮奇乌斯·克维里尼乌斯 （Sulpicius Quirinius）2，30；3，22，48．

苏布拉奇乌姆 （Sublaqueum）14，22．

苏埃托尼乌斯·保里努斯，盖乌斯 （Suetonius Paulinus，C．）14，29以次，33，34—39；16，14．

梭伦 （Solon）3，26．

索札 （Soza）12，16．

索西娅 （Sosia）见伽拉．

索佩尼 （Sophene）13，7．

索拉努斯 （Soranus）见巴列亚．

索海木斯 （Sohaemus，伊图莱亚的）12，23．

索海木斯 （Sohaemus，索佩尼的）13，7．

索弗尼乌斯 （Sofonius?）见提盖里努斯．

索西比乌斯 （Sosibius）11，1，4．

索西亚努斯 （Sosianus）见安提司提乌斯．


T


塔拉 （Thala）3，21．

塔尔撒 （Tarsa）4，50．

塔伦特 （Tarentum）1，10（条约）；14，12，27．

塔里乌斯·格拉提亚努斯 （Tarius Gratianus）6,38．

塔纳伊斯 （Tanais）12，17．

塔提乌斯，提图斯（Tatius，T．）1，54；12，24．

塔尔培亚岩 （Tarpeian Rock）2，32；4，29；6，19．

塔克法里那斯 （Tacfarinas）2，52；3，20以次，32,73以次；4，13，23—26．

塔尔克维提乌斯·克列司肯斯 （Tarquitius Crescens）15，11．

塔尔克维尼乌斯·苏培尔布斯 （Tarquinius Superbus）3，27；6,11．

塔尔克维尼乌斯·普利斯库斯 （Tarquinius Priscus）4，65．

塔尔克维提乌斯·普利斯库斯 （Tarquitius Priscus）12，59；14，46．

台伯河 （Tiber）1，76，79；2，41；3，9；6,1，19；12，56；15，18，42．

泰晤士 （Thames，河名）14，32．

坦法那 （Tanfana）1，51．

坦塔路斯 （Tantalus）4，56．

陶努斯 （Taunus）1，56；12，28．

陶路斯 （Taurus）见司塔提里乌斯．

陶路斯 （Taurus，山名）6，41；12，17，49；15，8，10．

特里奥 （Trio）见富尔奇尼乌斯．

特洛伊 （Troy）4，55；11，11，14；12，58；15，39；16,21．

特拉列斯 （Tralles）4，55．

特拉契纳 （Tarracina）3，2．

特拉塞亚·帕伊图斯，普布里乌斯·克洛狄乌斯 （Thrasea Paetus，P．Clodius）13，49；14，48以次；15,20以次，23；16，12，21以次，24—35．

特洛古斯 （Trogus）见撒乌费厄斯．

特莫路斯 （Tmolus）2，47．

特列维利人 （Treviri）1，41；3，40，42，44，46．

特利美路斯 （Trimerus，岛名）4，71．

特拉佩佐斯 （Trapezus）13，39．

特拉叙路斯 （Thrasyllus）6，20—22．

特尔美斯人 （Termestines）4，45．

特列贝列努斯·路福斯，提图斯 （Trebellenus Rufus T．）2，67；3，38；6，39．

特列贝里乌斯，玛尔库斯 （Trebellius，M．）6，41．

特列贝里乌斯·玛克西姆斯 （Trebellius Maximus）14，46．

特利诺班提人 （Trinobantes）14，31．

特洛克索波尔 （Troxobor）12，55．

腾克提里人 （Tencteri）13，56．

提布尔 （Tibur）6，27；14，22．

提拉孟 （Telamon）3，62．

提诺斯 （Tenos）3，63．

提尔穆斯 （Thermus）见米努奇乌斯．

提齐乌斯·撒比努斯 （Titius Sabinus）4，18以次，68—70；6，4．

提齐乌斯·普洛库路斯 （Titius Proculus）11，35．

提奇努姆 （Ticinum）3，5．

提乌凯尔 （Teucer）3，62．

提谢乌斯 （Theseus）4，56．

提尔玛伊湾 （Thermaic Gulf）5,10．

提列西努斯 （Telesinus）见路克奇乌斯．

提贝里乌斯·亚历山大 （Tiberius Alexander）参见亚历山大．

提贝里乌斯·盖美路斯 （Tiberius Gemellus，皇帝之孙）6，46．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 （Tiberius Claudius Nero，皇帝之父）5，1．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恺撒 （Tiberius Claudius Nero Caesar,皇帝）1—6到处可见；11，3，21；12，11，25；13，3，47，55；14，63；16，29．

提里达特斯 （Tiridates，沃洛吉西斯之兄弟）12，50以次；13，34，37以次，40以次；14，26；15，1以次，14，24以次，27—29，31；16，23．

提里达特斯 （Tiridates，普拉提斯四世之孙）6，32，37，41—44．

提欧帕涅斯 （Theophanes）6，18．

提欧披路斯 （Theophilus）2，55．

提伦提乌斯·连提努斯 （Terentius Lentinus）14，40．

提伦提乌斯， 玛尔库斯 （Terentius，Marcus，罗马骑士）6，8．

提盖里努斯·欧弗尼乌斯，盖乌斯 （Tigellinus Ofonius，C．）14，48，51，57，60；15，37，40，50，58以次，61，72；16，14，17—20．

提提狄乌斯·拉贝欧 （Titidius Labeo）2，85．

提玛尔库斯 （Timarchus）见克劳狄乌斯．

提列波伊斯人 （Teleboae）4，67．

提格拉尼斯二世 （Tigranes II，亚美尼亚的）2，3．

提格拉尼斯四世 （Tigranes IV，根据蒙森）6，40．

提格拉尼斯五世 （Tigranes V）14，26；15，6，24．

提格拉诺凯尔塔 （Tigranocerta）12，50；14，23以次；15，4—6，8．

提乌托布尔格森林 （Teutoburgian Forest）1，60．

帖撒利亚 （Thessaly）6，34．

图里伊 （Thurii）14，21．

图倍罗 （Tubero）见塞乌斯．

图路斯 （Tullus）见荷司提里乌斯．

图列西斯 （Turesis）4，50．

图邦提斯 （Tubantes）1，51；13，55以次．

图里乌斯 （Tullius）见谢尔维乌斯．

图司库斯街 （Tuscus Vicus）4，65．

图司库路姆 （Tusculum）11，24；14，3．

图布斯库姆 （Thubuscum）4，24．

图尔拉尼乌斯，盖乌斯 （Turranius，C．）1，7；11，31．

图尔披里亚努斯 （Turpilianus）见佩特洛尼乌斯．

推罗 （Tyre）16，1．

托勒米 （Ptolemy，埃披帕尼斯）2，67．

托勒米 （Ptolemy， 埃乌厄尔吉提斯）6，28．

托勒米 （Ptolomy，玛乌列塔尼亚之优巴之子）4，23以次，26．

托尔克娃塔，优尼娅 （Torquata，Iunia）3，69．

托司卡尼人 （Tuscans）11，24；14,21，59．

托哥尼乌斯·伽路斯 （Togonius Gallus）6,2．


W


瓦尔 （Vahalis，今名Waal）2，6．

瓦罗 （Varro）见钦戈尼乌斯，维谢里乌斯．

瓦伦斯 （Valens）见曼里乌斯，维提乌斯．

瓦莉拉 （Varilla）见阿普列娅．

瓦里乌斯 （Varius）见里古斯．

瓦撒凯斯 （Vasaces）15，14．

瓦尔达尼斯 （Vardanes，帕尔提亚国王）11，8—10．

瓦尔达尼斯 （Vardanes 沃洛吉西斯一世之子）13，7．

瓦提尼乌斯 （Vatinius）15,34．

万吉欧 （Vangio）12，29以次．

万尼乌斯 （Vannius）2，63；12，29以次．

万吉欧尼斯人 （Vangiones）12，27．

威悉河 （Weser）1，70；2，9，11以次，16以次．

维也纳 （Vienna）11，1．

维本纳 （Vibenna）见凯列斯．

维苏威 （Vesuvius）4，67．

维图斯 （Vetus）见安提司提乌斯．

维纳斯 （Venus）3，62，63；4，43；16，27．

维提拉 （Vetera）1，45．

维比狄娅 （Vibidia）11，32，34．

维比乌斯·佛隆托 （Vibius Fronto）2，68．

维比乌斯·玛尔苏斯，盖乌斯 （Vibius Marsus，C．）2，74，79；5，56；6，47以次；11，10．

维比乌斯·谢孔都斯 （Vibius Secundus）14，28．

维比乌斯·谢列努斯 （Vibius Serenus，同名者之子）4，28以次，36．

维比乌斯·谢列努斯，盖乌斯 （Vibius Serenus C．）2，30；4，13，28以次．

维比乌斯·克利司普斯，克温图斯 （Vibius Crispus Q．）14，28．

维尼图斯 （Venetus）见保路斯．

维尼提人 （Veneti）11，23．

维里涅湖 （Veline Lake）1，79．

维狄乌斯·波里欧，普布里乌斯 （Vedius Pollio，P．）1，10；12，60．

维莱乌斯，普布里乌斯 （Vellaeus，P．）3,39．

维提里娅 （Vitillia）3，49．

维提乌斯·瓦伦斯 （Vettius Valens）11，30以次，35．

维提乌斯·波拉努斯 （Vettius Bolanus）15,3．

维比狄乌斯·维尔罗 （Vibidius Virro）2,48．

维比里乌斯 （Vibilius）2，63；12，29．

维司塔贞女 （Vestals）1，8；2，34，86；4，16；11，32；15，22．

维司提努斯·阿提库斯，玛尔库斯 （Vestinus Atticus，M．）15，48，52，68以次．

维司提里娅 （Vistilia）2，85．

维尔里图斯 （Verritus）13，54．

维尼奇乌斯·路菲努斯 （Vinicius Rufinus）14，40．

维尼奇乌斯，玛尔库斯 （Vinicius，Marcus）6，15，45．

维尼奇乌斯，普布里乌斯 （Vinicius，Publius）3，11．

维布列努斯 （Vibulenus）1，22，28以次．

维布列努斯·阿格里帕 （Vibulenus Agrippa）6，40．

维布里乌斯 （Vibullius）13，28．

维亚尼乌斯·尼格尔 （Veianius Niger）15，67．

维努提乌斯 （Venutius）12，40．

维拉尼乌斯，克温图斯 （Veranius，Q．，公元49年执政官）2，56，74；3，10，13，17，19；12，5；14，29．

维提里乌斯，奥路斯 （Vitellius，A．，皇帝）11，23；14，49．

维提里乌斯，克温图斯 （Vitellius，Q．）2,48．

维提里乌斯，路奇乌斯 （Vitellius，L.， 奥·维提里乌斯之父）6，28，32，36以次，41；11，2—4，33—35；12，4以次，9；14,56.

维提里乌斯，普布里乌斯（Vitellius，P．）1，70；2，6，74；3，10，13，17，19；5，8；6，47．

维普撒尼娅 （Vipsania）1，12；3，19．

维路拉努斯·谢维路斯 （Verulanus Severus）14，26；15，3．

维谢里乌斯·瓦罗，盖乌斯 （Visellius Varro，C．）3，41以次．

维谢里乌斯·瓦罗，路奇乌斯 （Visellius Varro，L．）4，17，19．

维司提里乌斯，塞克斯图斯（Vistilius，Sextus）6，9．

维尔吉尼乌斯·路福斯（Verginius Rufus）15，23．

维尔吉尼乌斯·佛拉乌斯 （Verginius Flavus）15，71．

维尼奇亚努斯（Vinicianus）见安尼乌斯．

维普斯塔努斯·伽路斯 （Vipstanus Gallus）2,51．

维普斯塔努斯·波普利科拉，路奇乌斯 （Vipstanus Poplicola，L．）11，23，25．

维普斯塔努斯·阿普洛尼亚努斯，盖乌斯 （Vipstanus Apronianus，C．）14,1．

维普撒尼乌斯·莱纳斯 （Vipsanius Laenas）13，30．

维路拉米乌姆（Verulamium）14，33．

维司库拉里乌斯·佛拉库斯 （Vescularius Flaccus）2，28；6，10．

维尔吉里亚努斯 （Vergilianus）见雍库斯．

维斯帕西亚努斯（Vespasian）3，55；16,5．

伪菲利浦 （Pseudo-Philip）12，62．

温代克斯，盖乌斯·优利乌斯 （Vindex，C．Iulius）15，74．

文提狄乌斯·库玛努斯 （Ventidius Cumanus）12,54．

文戴里奇人 （Vindelici）2，17．

翁布里亚 （Vmbria）4，5．

翁米狄乌斯·克瓦德拉图斯，盖乌斯（Vmmidius Quadratus，C．）12，45，48，54；13，8以次；14,26．

沃兰杜姆 （Volandum）13，39．

沃列苏斯，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美撒拉 （Volesus，L．Valerius Messala，公元5年执政官）3，68．

沃尔西尼人 （Vulsinii）4，1．

沃尔斯奇人 （Volsci）11，24．

沃洛吉西斯 （Vologeses）12，14，44，50；13，7，9，34，37；14，25；15，1—3，5—7,9—11，13—15，17，24以次，27以次，31．

沃提耶努斯·蒙塔努斯 （Votienus Motanus）4，42．

沃路西乌斯，克温图斯 （Volusius，Q．，下一人之孙）13，25；14，46．

沃路西乌斯，路奇乌斯（Volusius，L．）3,30．

沃路西乌斯，路奇乌斯 （Volusius，L．，同名者之子）12，22；13，30；14，56．

沃路西乌斯·普洛库路斯 （Volusius Proculus）15，51，57．

沃诺尼斯一世 （Vonones I）2，1—4，56，58，68；6，31；12，10．

沃诺尼斯二世 （Vonones II）12，14．

屋大维·恺撒 （奥古斯都）Octavius Caesar （Augustus）13，6．

屋大维娅 （Octavia，克劳狄乌斯之女）11，32，34；12，2以次，9，58，68；13，12，16，18以次；14，1，59—63．

屋大维娅 （Octavia，奥古斯都之姊妹）4，44．75．

乌斯佩 （Vspe）12，16以次．

乌比伊人 （Vbii）1，31，36以次，39，57，71；12，27；13，57．

乌西披人 （Vsipi）见乌西皮提斯人．

乌尔比库斯 （Vrbicus）见彭佩乌斯．

乌尔卡奇乌斯·图里努斯 （Vulcacius Tullinus）16,8．

乌尔卡奇乌斯·莫斯库斯 （Vulcacius Moschus）4，43．

乌尔卡奇乌斯·阿拉里库斯 （Vulcacius Araricus）15，50．

乌尔古拉尼娅 （Vrgulania）2，34；4，21以次．

乌西皮提斯人 （Vsipetes）1，51；13，55以次．


X


西多 （Sido，苏埃比国王）12，29以次．

西西里 （Sicily）1，2；2，59；4，13；6，12，14；12，23．

西里娅 （Silia）16，20．

西徐亚，西徐亚人 （Scythia，Scythians）2，60，65，68；6，36，41，44．

西班牙 （Spain）1，42，71；3，13，44；4，5，13，37，45；6，19，27；11，24；14，41．

西森纳 （Sisenna）见司塔提里乌斯．

西塞罗 （Cicero）4，34．

西路斯，多米提乌斯 （Silus，Domitius）15,59．

西皮路斯 （Sipylus）2，47．

西努埃撒 （Sinuessa）12，66．

西里乌斯，盖乌斯 （Silius C．，公元13年执政官，上日耳曼副帅）1，31，72；2，6以次，25；3，42以次，45以次；4，18以次；11，35．

西里乌斯，盖乌斯 （Silius，C．，同名者之子）11，5以次，12，26，29—32，34—36；12，65．

西拉努斯，盖乌斯·尤尼乌斯 （Silanus，C．Iunius，公元10年执政官）3，66—69；4，15．

西拉努斯，克温图斯·凯奇里乌斯·美提路斯·克列提库斯 （Silanus，Q．Caecilius Metellus Creticus，公元7年执政官）2，4，43．

西拉努斯，阿庇乌斯·尤尼乌斯 （Silanus，Ap. Iunius，公元28年执政官）4，68；6,9；11，29．

西拉努斯，路奇乌斯·尤尼乌斯 （Silanus，L．Iunius）12，3以次，8．

西拉努斯，玛尔库斯·尤尼乌斯 （Silanus，M．Iunius，公元15年补缺执政官，卡里古拉之岳父）3，24，57；5，10（？）；6，20．

西拉努斯，玛尔库斯·尤尼乌斯 （Silanus，M．Iunius，公元19年执政官）2,59．

西拉努斯，玛尔库斯·尤尼乌斯 （Silanus，M．Iunius，公元46年执政官）13，1．

西拉努斯，戴奇姆斯·尤尼乌斯 （Silanus,Decimus Iunius）3，24．

西拉努斯·托尔克瓦图斯，路奇乌斯·尤尼乌斯 （Silanus Torquatus，L．Iunius）15，52；16，7—9，12，22．

西拉努斯·托尔克瓦图斯，戴奇姆斯·尤尼乌斯 （Silanus Torquatus，D．Iunius，公元53年执政官）12，58；15，35；16，8，12．

西拉奇人 （Siraci）12，15以次．

西拉库赛 （Syracuse）13，49．

西法克斯 （Syphax）12，38．

西尔瓦努斯 （Silvanus）见伽维乌斯，普劳提乌斯，彭佩乌斯．

西尔披库斯 （Sirpicus）1，23．

西莫尼德斯 （Simonides）11，14．

西路里斯人 （Silures）12，32以次，38—40；14，29.

西比拉预言书 （Sibylline Books）1，76；6，12；15，44．

西吉孟都斯 （Segimundus）1，57．

西姆布路伊尼山 （Simbruine hills）11，13．

西姆布路伊尼湖 （Simbruine lakes）14，22．

希腊，希腊人 （Greece，Greeks）2，2，53，59，60，64，88；4，35，38，58，67；5，10；6，28；11，14；12，63；14，59．

希耶洛 （Hiero）6，42以次．

希斯波·洛玛努斯 （Hispo Romanus）1，74．

希斯特尔 （Hister）见帕尔配里乌斯．希尔提乌斯，奥路斯 （Hirtius，A．）1，10．

希耶洛恺撒利亚 （Hierocaesaria）2，47；3，62．

昔耶涅 （Syene）2，61．

显普洛尼乌斯 （Sempronius）见格拉古．

显普洛尼乌斯法案 （Sempronian rogations）12，60

小亚美尼亚 （Armenia Minor）11，9；13,7．

谢孔都斯 （Secundus）见卡尔里那斯，佩达尼乌斯，彭波尼乌斯，撒特里乌斯，维比乌斯．

谢列努斯 （Serenus）见安奈乌斯，维比乌斯．

谢夸尼人 （Sequani）3，45以次．

谢索西斯 （Sesosis）6，28．

谢雅努斯，路奇乌斯·埃里乌斯 （Seianus L．Aelius）1，24，69；3，16，29，35，66，72；4，1，3，7，10—12，15，17，19，26，34，39—41，54，57—60，67以次，70以次，74；5，3以次，6，8以次，11；6，2以次，7以次，10，14，19，23，25，29以次，38，48，51；13，45．

谢维路斯 （Severus）15，42．

谢诺尼人 （Senones）11，24；15，41．

谢尔维里娅 （Servilia）16，30，33．

谢尔维乌斯·图里乌斯 （Servius Tullius）3，26；12，8；15，41．

谢尔瓦埃乌斯，克温图斯 （Servaeus，Q．）2，56；3，13，19；6,7．

谢尔托里乌斯 （Sertorius）3，73．

谢尔维里乌斯 （Servilius，控告者）6，29以次．

谢尔维里乌斯，玛尔库斯 （Servilius，M．，公元3年执政官）2，48；3，22．

谢尔维里乌斯·诺尼亚努斯，玛尔库斯 （Servilius Nonianus，M．，公元35年执政官，历史学家）6，31；14，19．

谢姆诺尼斯人 （Semnones）2，45．

谢普提米乌斯 （Septimius，百人团长）1，32．

谢尔维里乌斯法 （Servilian law）12，60．

辛纳凯斯 （Sinnaces）6，31以次，36以次．

信德斯 （Sindes，河名）11，10．

叙利亚 （Syria）1，42；2，4，42以次，55，58，60，69以次，74，77以次，81以次；3，16；4，5；5，10；6，27，31以次，37，41，44；11，10；12，11，23，45，49，54以次；13，8，22，35；14，26；15，3—6，9，12，17，25以次．

叙尔卡尼亚，叙尔卡尼亚人 （Hyrcania，Hyrcanians）6，36，43；11，8以次；13，37；14，25；15，1以次．


Y


雅孙 （Jason）13，29以次．

雅典 （Athens）2，53，55（11,14，24；15,64）．

雅努斯 （Ianus）2，49．

雅泽吉斯 （Iazyges）13，29以次．

雅典最高法庭 （Areopagus）2，55．

亚述 （Assyria）12，13．

亚细亚 （Asia，大陆）12，63．

亚细亚（Asia，行省）2，47，54；3，7，32，58，66—68，71；4，13—15，36以次，55以次；5，10；13，1，33，43；14，21以次，27，57以次；15，45；16,10，13，23，30．

亚马孙人 （Amazons）3，61；4，56．

亚美尼亚 （Armenia）1，3；2，3以次，43，57；3，48；6，31以次，36，40；11，9以次；12，12，45，49以次；13，6以次，34，37；14，26，29；15，1—3，5—7，9，14，16以次，24以次；15，12以次，15，27．

亚历山大 （Alexander，大帝）2，73；3，63；6，31；12，13．

亚历山大 （Alexandria）2，59，67．

亚历山大，提贝里乌斯 （Alexander，Tiberius）15，28．

亚得里亚海 （Hadriaticum mare）2，53；15，34．

亚美尼亚人 （Armenii）2，55以次，60，64，68；6，44；11，8；12，44，46，48；13，5，30；14，24；15，12以次，15，27．

亚细亚提库斯·瓦列里乌斯 （Asiaticus Valerius）11，1，3；13，43．

伊利昂 （Ilium）2，54；4，55；6，12；12，58．

伊札提斯 （Izates）12，13以次．

伊图莱亚 （Ituraea）12，23．

伊凯尼人 （Iceni）12，31以次；14，31．

伊扫利库斯 （Isauricus P．S．）3，62．

伊伯利亚人 （Hiberi）4，5；6，33—36；11，8，9；12，44，46,50以次；14，23．

伊里利库姆 （Illyricum）1，5，46，52；2，44，53；3，7，11，34；15，26；16，13．

伊图里乌斯 （Iturius）13，19，21以次；14，12.

伊狄希亚维索 （Idisiaviso）2，16．

依凡德 （Evander）11，14；15，41．

依德撤 （Edessa）12，12．

以弗所，以弗所人 （Ephesus，Ephesians）3，61；4，55；16，23．

意大利 （Italia）1，34，47，71，79之后随处可见．

意大利库斯 （Italicus）11，16以次．

因度斯 （Indus）见优利乌斯．

音吉奥美路斯 （Inguiomerus）1，60，68；2，17，21，45以次．

印苏布里人 （Insubres）11，23．

印斯泰乌斯·卡皮托 （Insteius Capito）13，9，39．

印提拉姆那提斯人 （Interamnates）1，79．

雍库斯·维尔吉里亚努斯 （Iuncus Vergilianus）11，35．

优巴 （Iuba）4，5，23．

优诺 （Iuno）4，14；15，44．

优尼娅 （Iunia，布鲁图斯之姊妹）3，76．

优尼娅·西拉娜 （Iunia Silana）11，12；13，19，21以次；14，12．

优尼娅·卡尔维娜 （Iunia Calvina）12，4，8；14，12．

优利娅 （Julia，杜路苏斯之女）3，29；6，27；13，32，43．

优利娅 （Julia，奥古斯都之女）1，53；3，24；4，44；6，51．

优利娅 （Julia，奥古斯都之外孙女）3，24；4，71．

优利娅 （Julia，日耳曼尼库斯之女）2，54；6,15；14，63．

优卑亚 （Euboea）2，54；5，10．

优路斯 （Iullus）见安托尼乌斯．

优利乌斯·因度斯 （Iulius Indus）3，42．

优利乌斯·阿尔提努斯 （Iulius Altinus）15,71．

优凯路斯 （Eucaerus）14，60．

优诺尼斯 （Eunones）12，15，18以次．

优利乌斯法 （Iuliae leges）2，50；3，25；4，42；15，20．

尤尼乌斯 （Iunius，巫师）2，28．

尤尼乌斯 （Iunius，元老）4，64．

尤尼乌斯·奥托 （Iunius Otho，保民官）6，47．

尤尼乌斯·奥托 （Iunius Otho，行政长官）3，66．

尤尼乌斯·伽里奥 （Iunius Gallio）6，3．

尤尼乌斯·伽里奥 （Iunius Gallio，前者之继子）15，73．

尤尼乌斯·路普斯 （Iunius Lupus）12，42．

尤尼乌斯·玛儒路斯 （Iunius Marullus）14，48．

犹太 （Iudaea）12，54．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2，58；4，5；6，31，37；12，11；13，7；14，25；15，3，7，9，12，16以次，26．


Z


朱庇特 （Iuppiter）1，73；2，22，32；3，61以次；4，56以次；6，25；13，24；15，23，64，41，74；16，35．

佐尔西尼斯 （Zorsines）12,1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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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版）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版”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译者序言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历史学家很大的注意，提出了很多理论：如“罗马城市论”、“世袭领地论”、“马尔克论”、“城堡论”与“市场论”等。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将“城堡论”与“市场论”相结合，认为城市是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镇和城堡——的聚居地，立一家之言，颇具影响。

亨利·皮雷纳（1862—1935年），比利时历史学家，所著多卷本的《比利时史》是西方历史学名著之一。他的《中世纪的城市》一书，1925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后经修改补充，1927年在布鲁塞尔出法文版。此书后又收在1939年出版的作者的论文集《城市和城市制度》第Ι卷中。本书中译本最初是根据1925年英文版翻译的，后又根据1927年法文版该译。译成之后又曾与1971年巴黎刊印的最新版本的部分章节相对照（因条件限制未见全书），发现这两个版本完全相同。另1939年出论文集时，作者已经去世，也不可能有所增补。据此可以断言1927年本应是本书的定本。

书中拉丁文的翻译得到英国威尔士大学迪特里希（B.B.Dietrich）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韩井涛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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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至8世纪末的地中海商业



如果俯瞰罗马帝国，首先得到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的地中海特性。帝国的疆土几乎没有超过它所四面环抱的那个内陆大湖的沿岸地区。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和撒哈拉等边远地区形成保护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广阔防御圈。毋庸置疑，地中海是罗马帝国政治统一和经济统一的保证。帝国的存在依赖于它对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这条重要的交通线，则对于罗马世界的管理和供应都是不可能的。当帝国逐渐衰老的时候，帝国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来，看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帝国以前的内陆首都罗马在4世纪时被放弃了，取代它的是一个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

的确，从3世纪末期起，帝国的文明便暴露出无可否认的衰落现象：人口下降；力量衰退；蛮族开始威胁边界；政府竭力为着本身的生存而斗争，日益增加开支，导致税收剥削，使人民越来越受国家的奴役。然而这种衰落似乎没有明显地危害地中海的航运。地中海仍然是活跃的，这与逐渐陷入死气沉沉的大陆各省形成对照。地中海继续使东部和西部保持着接触。在受同一海水浸润的如此迥异的地域之间，加工的产品或天然的产物的交流未见停止：君士坦丁堡、埃德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织物；叙利亚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纸草；埃及、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麦以及高卢和意大利的酒。以金索利达为基础的君士坦丁货币制度的改革，甚至可能大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因为改革使商业活动得到好处，可以使用一种优异的货币，这种货币被普遍用作交换的工具和表示价格的手段。

在帝国的两大地区——东部和西部之间，东部不仅文明比较优越而且经济活跃的程度高得多，所以远远超过西部。在4世纪以后，除在东部以外，不复存在真正的大城市。也正是在东部，出口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集中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罗马世界是这些工业的市场，叙利亚船只负责运输。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定然是后期罗马帝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 
 

注



 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优势必定大大有助于最终可能拜占庭化的社会逐步东方化。以海为媒介的这种东方化清楚地证明，当衰老中的帝国逐渐变弱，在蛮族的压力下从北方后撤，越来越收缩到地中海沿岸的时候，地中海的重要性日益增长。

因此当我们看到下述情况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惊奇：即日耳曼人从入侵时期之始，竭力推进到地中海海岸以定居在那里。当3世纪边界在他们的压力之下第一次后移的时候，他们一起冲向南方。库阿迪人和马尔科马尼人侵入意大利，哥特人开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法兰克人、苏埃维人和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片刻不停地迅即推向阿基坦和西班牙。他们不想定居在与他们接壤的北方各省。显然，他们垂涎那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因而富裕丰足、文明迷人的福地乐土。

蛮族最初的尝试只是留下一些废墟，并未造成其他持续性的后果。罗马还有足够的力量将入侵者赶过莱茵河和多瑙河去。在一个半世纪中，罗马耗尽了军队和财力，终于遏制住了他们。然而日耳曼人和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得越来越不平衡：日耳曼人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得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向外扩张；而帝国人口的减少，越来越不能进行抵抗，不过我们不禁钦佩帝国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坚韧。5世纪初，大势已去。整个西部地区遭受侵占。罗马诸省变成日耳曼诸王国。汪达尔人定居在非洲，西哥特人在阿基坦和西班牙，勃艮第人在罗讷河流域，东哥特人在意大利。

这个国家名单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地中海国家。这足以说明，虽然征服者最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居在他们所喜爱的任何地方，但他们的目标却是海，就是罗马人在漫长的岁月中既亲切又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海的那个海。征服者急于沿海岸定居下来，欣赏那里的美景，所以他们无有例外地一起向海走去。如果说法兰克人开始时并未到达地中海，那是因为他们来得太迟，发现地盘已被占尽。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在那里争取地盘。克洛维 
 

注



 已经想要征服普罗旺斯，准是狄奥多里克的干涉使他未能将王国的边界伸展到蔚蓝色的海岸。起初未能得逞不可能使他的继承者们气馁。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在536年，他们利用查士丁尼进攻东哥特人的机会，迫使东哥特人把他们垂涎的地区让给了他们。看看从此以后墨洛温王朝又如何坚持不懈地逐步变成一个地中海强国，那是激动人心的。希尔德贝尔和克洛泰尔 
 

注



 于542年冒险进行越过比利牛斯山的远征，然而出师不利。意大利特别引起法兰克国王们的垂涎。他们首先与拜占庭人而后与伦巴德人结盟，希望立足于阿尔卑斯山以南。他们屡次受挫然而再接再厉。539年特德贝尔 
 

注



 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而在其所占领的地方于553年为纳赛斯 
 

注



 夺回之后，他在584至585年和588至590年间进行了多次的努力，以重新夺取这些地方。

日耳曼人定居在地中海沿岸绝不标志着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转捩点。尽管这件事所引起的后果是巨大的，然而它并未把过去彻底摧毁，也未打断传统。入侵者的目的不是消灭罗马帝国，而是想在那里安居乐业。总的说来，他们所保留下来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所破坏的东西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新东西。确实，他们在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诸王国，使帝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西部欧洲消失了。从政治观点来看，从此以后退缩到东部的罗马世界失去了以往使帝国的疆界与基督教的疆界相一致的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性质。然而帝国远未从此变得与其失去的省份毫不相干。在那些地方，帝国的统治消失以后，帝国的文明还存在着。帝国的文明通过教会、语言以及通过制度和法律的优越性而使征服者接受。在随着入侵而产生的动荡、不安、贫困和混乱之中，帝国的文明确实有所衰退，即使在这种衰退之中，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罗马的面貌。日耳曼人不可能，况且也不想摒弃帝国的文明。他们使帝国的文明粗俗化，但是并未有意识地使之日耳曼化。

这种论断的最好证明就是帝国的海的特性一直保持到8世纪，刚才我们已经指出海的特性是帝国的基本特性。在入侵时期之后地中海并未失去其重要性。地中海对于日耳曼人来说仍旧是他们到来以前的那样：欧洲的中心，我们的海。因此尽管废黜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476年）在政治方面非常重要，然而这件事并不足以使历史的进程改变遵循了几个世纪的方向。相反，历史在同一个舞台上并在同样的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还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从大力神柱 
 

注



 到爱琴海、从埃及和非洲海岸到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海滨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尽管新世界沦为蛮族的殖民地，但就总的轮廓而言，新世界保留了古代世界的面貌。研究从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 
 

注



 到查理大帝的历史进程必须始终注视着地中海。 
 

注





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地中海的沿岸展开。从493至526年，狄奥多里克统治下的意大利拥有对日耳曼诸王国的霸权，罗马的传统力量通过这个霸权得以持续和确保。以后，狄奥多里克去世了，而这种力量更为清楚地显示出来。查士丁尼差不多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27—565年）。非洲、西班牙和意大利被收复，地中海又成为罗马的一个湖。确实，拜占庭由于实力的大量消耗而衰弱，对于所取得的惊人业绩，既不能将其完成，甚至也不能保持其完整。伦巴德人从它那里夺走了意大利北部（568年）；西哥特人摆脱了它的桎梏。然而它并未放弃它的抱负。它仍然长期保有非洲、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由于地中海，它并未停止对西部的控制。它的舰队如此牢靠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控制权，以致欧洲的命运在当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地中海的波涛。

政治的演变是如此，文明如果不是比之更甚的话，也不会比之逊色的。还需说起波提乌斯（480—525年） 
 

注



 和卡西奥多罗斯（477—约562年） 
 

注



 如同圣本笃（480—543年）和教皇格雷戈里一世（590—604年）一样是意大利人，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570—636年） 
 

注



 是西班牙人吗？正是在意大利保留了最后的一些学校，与此同时意大利把修道制度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正是在意大利，古代文化留下的东西与在教会之中产生的新东西相互汇合。西部教会所显示的一切具有活力的东西汇合在地中海地区，只有在那里教会才具有能够发动伟大事业的组织和精神力量。在高卢北部，教士处于粗俗和软弱状态。基督教必须从遥远的意大利海岸，而不是从邻近的高卢海岸，传给盎格鲁-撒克逊人（596年）。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也是地中海保持着历史重要性的明显证据。如果我们想到爱尔兰的福音传教归功于来自马赛的传教士，比利时的使徒圣阿芒德（死于约675年）和圣勒马克尔（死于约668年）都是阿基坦人，则圣奥古斯丁到达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这件事情看来就更有意义了。

更为清楚的是，欧洲经济的演变看来是罗马帝国经济演变的直接延续。或许在经济领域如同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出现了社会景气的下降。我们已经看到在帝国末期出现衰退现象，入侵的灾难自然使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但是，如果认为日耳曼人的到来所造成的后果，是单纯的农业经济和商品流通的普遍停滞代替了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注



 所谓蛮族人厌恶城市的说法，是公认的神话，已为事实所揭穿。尽管在帝国的边远地区，某些城市遭到抢劫、焚毁和破坏，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得以幸存。统计一下今天存在于法国、意大利甚至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城市，可以证明这些城市中大多数都坐落在原来罗马城市所在的地方，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往往只是罗马城市名字的变形。

我们知道教会是按照帝国行政区域来划分教区的。一般来说，每个主教管区相当于一个城市。因为教会组织在入侵时期几乎一点没有改变，结果在日耳曼征服者建立的新王国中，教会组织保留了它的城市特性。这是确确实实的，以致从6世纪起，城市一词具有主教管辖城市即主教管区中心的特殊含义。作为教会基础的帝国灭亡之后，教会得以幸存，因此教会在保卫罗马城市的生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城市本身也长期保持着很大的重要性。并不是日耳曼人一到，城市制度就骤然消失了。我们看到，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西班牙，甚至在高卢，这些城市保留着十人团——一种由拥有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地方长官组成的团体。它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是它存在和起源于罗马却是不容否认的 
 

注



 。我们还看到在这些城市里设有城市保卫官，并且把正式的法令记入城市志。另一方面，更为无可置疑的是，在我们看来这些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这种经济活动也是以前文明的遗存。每座城市仍是周围农村的市场、所在地区大地主的冬居地，只要地理位置适中，它也是商业的中心，距离地中海海岸愈近，商业发展程度愈高。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就足以使自己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高卢还有一个定居在城市的专业商人阶级。在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段落中，他提到凡尔登、 巴黎、奥尔良、克莱蒙费朗、马赛、尼姆和波尔多的商人。 
 

注



 或许应该注意不要夸大他们的重要性，而低估他们的价值同样也是大错特错。无疑，墨洛温高卢的经济组织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建立在农业而不是任何其他活动形式的基础上的，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是这样，所以这时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并不妨碍内部的商品流通即食物与商品的进出口起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应该承认这种进出口对于社会生计是必不可少的。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明。我们知道，罗马行政当局在公路、港口、桥梁和其他地方设置的征收通行税的关卡被称为商品通行税卡。法兰克的国王们让这些关卡全部继续存在，并且从中得到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征收这类捐税的人员名列在国王的最有用的官员之中。

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商业得以保持，同时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以及作为商业工具的商人也得以继续存在，这一切是由于地中海贸易还在继续。君士坦丁大帝以后地中海贸易是个什么样子，在5至8世纪，从大的轮廓来看，地中海贸易还是那个样子。地中海贸易的衰落在加剧，事实或许如此；然而，拜占庭的东部和蛮族统治的西部之间呈现出一幅不曾间断的相互交往的图景，这也同样是事实。通过从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海岸的航运，地中海沿岸地区继续保持几个世纪以来在帝国共同体内形成的经济统一。由于处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罗马世界的经济组织在政治分裂以后得以继续存在下来。

即使没有其他证据，法兰克诸王的货币制度就足以清楚地证明这一事实。这种制度大家所知甚多，这里毋庸赘述，它纯粹是罗马的，严格地说是罗马拜占庭的。这种货币制度之所以是罗马拜占庭的，是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铸造的硬币是索利达（solidus）、特里恩（triens）和德纳鲁（denarius），即苏（sou）、三分之一苏（le tiers de sou）和德尼埃（denier）；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用的金属是金子，金子用来铸造苏和三分之一苏；也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给予硬币的重量；最后还由于这种货币制度所规定铸在硬币上的塑像。请注意：在墨洛温诸王时期，铸币厂长期保留着这样的习惯，即在硬币正面铸上皇帝的胸像，在其反面铸上皇帝的胜利的象征，并且这种模仿趋于极端，当拜占庭人用十字架代替那次胜利的象征时，他们立即效法。如此十足的奴颜婢膝非用某种迫切的理由来解释不可。原因显然在于必须保持当地货币与帝国货币之间的一致性。如果不是在墨洛温的商业和地中海整体商业之间继续存在着最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墨洛温的商业继续紧紧地和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联系在一起，则保持货币的一致性就是毫无理由的。 
 

注



 而且，关于这种联系还有大量的证据，这里只要提出其中最有意义的几件也就足够了。

首先请注意，直到8世纪初，马赛继续是高卢的大港。图尔的格雷戈里在他所写的大量轶闻中有时谈到这座城市，从他的措辞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马赛是一个特别生气勃勃的经济中心。 
 

注



 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联结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织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他们的国籍表明了马赛和拜占庭各地区之间关系的紧密。最后，墨洛温时代在马赛所铸造的数量非常之大的硬币为那里商业的活跃提供了物证。 
 

注



 该城的人口除了商人以外一定还包括人数相当众多的工匠阶级。 
 

注



 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马赛在法兰克诸王统治时期似乎都很好地保留了罗马城市鲜明的城市特性。

马赛经济的发展自然蔓延到该港的腹地。在马赛的吸引下，高卢的全部商业都朝向地中海。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商品通行税卡就设置在该城附近的福斯、阿尔、土伦、索格、瓦朗斯、维也纳和阿维尼翁。 
 

注



 这就清楚地证明在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商品既经过罗马的公路也经过罗讷河与索恩河到达王国的北部。我们还有国王准许科比修道院免向福斯征税卡缴纳大量食物和产品的通行税的证书，可以看到在这些免税的物产中既有纸草也有来自东方的品种异常繁多的香料。 
 

注



 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下述假定不可谓之大胆，即大西洋沿岸的鲁昂港和南特港以及北海沿岸的康托维克港和杜尔斯泰德港的商业活动是靠马赛的吸引力来维持的。圣德尼市集如同香巴尼市集将在12和13世纪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认为圣德尼市集是香巴尼市集的“前兆 ”），使得经鲁昂和康托维克而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与伦巴第、西班牙、普罗旺斯的商人取得接触，因而使得他们参加地中海的商业活动。 
 

注



 但是显然在王国的南部地中海的影响最为明显。墨洛温高卢的所有最大的城市如同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全部在卢瓦尔河以南。图尔的格雷戈里提供的关于克莱蒙费朗和奥尔良的详细情况，表明在这些地方的墙垣之内有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如果说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享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城镇”尚且如此，像波尔多和里昂那样一些更为重要得多的中心也一定是如此。而且我们知道在加洛林时代里昂仍有为数很多的犹太居民。 
 

注





或许这就足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地中海航运的继续与马赛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墨洛温时代存在着我们确实可以称之为国际贸易的活动。如果认为在高卢的东方商人的买卖只限于奢侈品，则肯定是错误的。或许贩卖金银器、陶瓷器和丝织品可以使他们牟取巨利，但是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人数特别之多，而且他们异常地遍及全国。马赛贸易首先是靠一般消费品如酒、油（且不说香料和纸草）来维持的。如上所述，这些商品输出到北部。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法兰克王国的东方商人在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之后，当离开普罗旺斯海岸的时候，带回去的肯定不仅有旅客而且还有回程货物。确实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并未向我们提供有关这些货物的性质的情况。在各种推测之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这些货物中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当作货物的人，也就是奴隶。直到9世纪末奴隶贸易在法兰克王国一直进行着。对萨克森、图林根和斯拉夫地区的蛮族人所发动的战争为奴隶贸易提供了似乎相当丰富的货源。图尔的格雷戈里谈到了属于奥尔良的一个商人的一些萨克森奴隶。 
 

注



 下述推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萨莫在7世纪的上半叶带着一帮伙伴前往温德人的国家，最后成了那里的国王，萨莫只不过是一个贩卖奴隶的冒险家。 
 

注



 最后请注意，犹太人在9世纪时仍旧相当积极地从事的奴隶贸易一定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虽然墨洛温高卢的大部分商业无可否认地掌握在东方商人手中，然而除了东方商人之外还有资料提到本地商人，而且很可能他们之间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图尔的格雷戈里并非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本地商人的情况，如果这些情况不是偶然写进故事的，那么篇幅一定长得多。他告诉我们国王同意给予凡尔登的商人们一笔贷款，他们的生意是如此兴隆，以致他们不久就能够还钱给国王。 
 

注



 他告诉我们在巴黎有一个商人之家，很可能是一种商场或商店。 
 

注



 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商人利用585年的大饥荒发财致富。 
 

注



 毫无疑义，所有这些轶闻谈到的是职业的商人而不是偶尔的普通卖者或买者。

墨洛温高卢在我们面前所展现的图景自然也同样出现于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日耳曼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非洲的汪达尔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之中。狄奥多里克的敕令中包括着大量的有关商人的规定。迦太基继续是与西班牙联系的重要港口，它的船只似乎甚至上溯到波尔多。西哥特的法律也提到海外的商人。 
 

注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有力的结论：在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罗马帝国的商业活动继续在进行。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终结古典时代的经济统一。由于地中海及其所维持的西部和东部的联系，这种统一相反非常清楚地得以保存。这个欧洲的内陆大海不再和过去一样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还没有理由预见它不久将停止发挥几个世纪以来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尽管地中海地区出现了变化，新世界并未失去古代世界的地中海特性。新世界的卓越活动仍旧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并且在那里受到滋养。没有迹象预示罗马帝国创建的文明共同体的终结。在7世纪初，任何展望未来的人，都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相信传统将继续下去。

然而，当时合情合理的预见并未实现。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存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秩序抛出了历史的轨道。甚至当穆罕默德（571—632年）在世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情况并做好应付的准备。但是这股力量只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中国海扩展到大西洋。没有东西能够阻挡住它。第一次冲击，它推翻了波斯帝国（633—644年），相继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叙利亚（634—636年）、埃及（640—642年）和非洲（643—708年），并侵入西班牙（711年）。它的侵略性进军到8世纪初才停止下来，那时一方面是君士坦丁堡的城墙（717年），另一方面是查理·马特的士兵（732年），粉碎了它对基督教两翼实行包抄合围的强大攻势。但是，尽管伊斯兰教的扩张力量衰竭了，它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它的快速推进摧毁了古代世界。古代世界聚集起来的地中海共同体完结了。这个曾把共同体的各个地区联合在一起的亲密似家庭的海洋，将变成各个地区之间的障碍。几个世纪以来在地中海沿岸各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宗教是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是相同的或者非常相近的。北方蛮族的入侵对于这种情况没有基本的改变。现在这些文明的诞生地突然失去了它的文明，对先知的膜拜代替了对基督的信仰，穆斯林法代替了罗马法，阿拉伯语代替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从此以后，地中海把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分开，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原来联结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日耳曼诸王国的纽带断裂了。





[1]
 P.舍费尔博伊肖斯特：《在西方的叙利亚人的历史》〔《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6卷（1885年），第521页〕；L.布雷伊埃：《中世纪初期东方人在西方的侨居地》〔《拜占庭杂志》，第12卷（1903年）〕。参阅F.居蒙：《在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第132页（巴黎，1907年）。



[2]
 克洛维（Clovis，481—511年），法兰克王国的创建者。——译者



[3]
 希尔德贝尔（Childebert）和克洛泰尔（Clothaire），克洛维之子。——译者



[4]
 特德贝尔（Theudebert），克洛维之孙。——译者



[5]
 纳赛斯（Narsès，472—568年），查士丁尼的将军，曾任意大利总督。——译者



[6]
 大力神柱指欧洲的直布罗陀角和非洲的休达角，相传这两个海角是由大力神的臂膀分开的。——译者



[7]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的末代皇帝（475—476年）。——译者



[8]
 H.皮雷纳：《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1卷〈1922年〉，第77页）。



[9]
 波提乌斯（Boëthius），古罗马晚期哲学家，曾为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所重用。——译者



[10]
 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狄奥多里克时期的作家、政治家。——译者



[11]
 伊思多尔（Isidore），塞维利亚的大主教。——译者



[12]
 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527页（维也纳，1920年），有力地驳斥了所谓日耳曼人使罗马文明消失的观点。



[13]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法兰克王国》，第236页；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342页；E.迈尔：《德国和法国政治制度史》，第1卷，第296页（莱比锡，1899年）。



[14]
 见《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6卷，第45节；第8卷，第1、33节；第3卷，第34节。



[15]
 M.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的“序言”；H.皮雷纳：《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225页〕。



[16]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4卷，第43节；第5卷，第5节；第6卷，第17、24节；第9卷，第22节。参阅教皇格雷戈里一世：《书信集》，I，45。——在马赛有一个仓库（cellarium fisci，catabolus），内中有一个钱柜，进口税款无疑存放在那里，7世纪末还存放着相当多的钱财，俾使国王能够依靠这个钱柜建立为数达100金苏的年金。请看《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61和62节所载圣德尼修道院的例子。参阅《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06页。



[17]
 M.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第300页。



[18]
 确实不可能不设想在马赛有一个工匠阶级，人数之多至少相当于6世纪中叶还存在于阿尔的工匠阶级。F.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29页（莱比锡，1900年）。



[19]
 《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00页，第1节。



[20]
 L.勒维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授予科比修道院的特许状的考证研究》，第220、231、235页（巴黎，1902年）。这里说到的是埃克斯昂普罗旺斯附近的福斯商品通行税卡。《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第11页）证明鱼汁、海枣、胡椒和其他许多东方产品是高卢北部的日常食品。至于纸草，《科比的阿达拉尔的章程》的附录中保留着一份文献（盖拉尔校注：《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第2卷，第336页），证明纸草必定是广为传播的日常用品。因为这份文献同油脂一起提到纸草，所以可以相信纸草像今天的油纸一样用作灯笼的护罩。我知道有人认为上述文献是加洛林时代的东西。但是人们只能提出这份文献是附录在《阿达拉尔的章程》之后作为这种看法的论据，除此以外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理由。这种情况不足为凭。由于纸草从9世纪初期起消失，我们不得不把这份珍奇的文献的时间上溯一百年左右。



[21]
 629年批准圣德尼修道院对该市集征税的《达戈贝尔的证书》（《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40页）普遍地被认为值得怀疑。然而人们提不出足以否定这份证书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且即使这份文献不是出自达戈贝尔的中书省，它也无疑是加洛林时期以前的东西，人们没有理由对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经常举行圣德尼市集的详细情况表示怀疑。



[22]
 见《阿戈巴尔的书信》（《德意志历史文献·书信》，第5卷，第184页以下）。



[23]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7卷，第46节。



[24]
 J.戈尔：《萨莫和卡兰蒂尼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历史研究所通报》，第11卷，第443页）。



[25]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3卷，第34节。



[26]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8卷，第33节。



[27]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第6卷，第45节。627年，一个名叫约翰的商人向圣德尼修道院捐赠（《德意志历史文献·证书》，第1卷，第13页）。《达戈贝尔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2卷，第413页）谈到一个名叫萨洛穆的商人，实际上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



[28]
 A.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卷，第432页；F.达恩：《西哥特人的商业和商业法·建筑用石》，第2卷，第301页（柏林，1880年）。




第二章 9世纪的商业衰落



一般地说，我们没有充分注意到穆斯林入侵对西部欧洲的这种巨大影响。 
 

注



 事实上，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状况。通过腓尼基人、希腊人，最后是罗马人，西部历来接受东部的文明。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西部的重心以前一直在地中海沿岸，现在重心北移了，结果总的来看在西部仅起第二流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穆斯林关闭地中海与加洛林王朝登上舞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考虑这个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兰克王国将要为中世纪欧洲奠基。但是它所完成的使命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的条件；如果不是历史的发展改变了进程，也可以说，穆斯林的入侵使历史的发展改变了常规，那么加洛林王朝就不会起到它所起的作用。如果没有伊斯兰教，法兰克王国或许是不会出现的；如果没有穆罕默德，查理大帝也是不可想象的 
 

注



 。

只要指出墨洛温时代与加洛林时代的截然不同，就足以确证上述论断。在墨洛温时代地中海保持着千年以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在加洛林时代这种影响则不复存在。同样的差别比比皆是，表现在宗教感情、政治、文学、制度、语言直到文字等各个方面。无论从何种观点进行研究，9世纪的文明都表现出与以前文明的彻底决裂。矮子丕平的政变绝不是朝代的更迭，这标志着历史在此以前一直遵循的进程改朝一个新的方向。的确，查理大帝以罗马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炫耀自己，以为恢复了古代的传统。实际上，他打断了古代的传统。收缩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的领地的古代帝国成为与西部新帝国并存而又无关的东部帝国。西部新帝国尽管徒有其名，实际上仅就天主教教会是罗马的这一点而言，它才可以说是罗马的。而且它的力量的因素主要存在于北部地区。它在宗教和文化方面的主要合作者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意大利人、阿基坦人、西班牙人，而是像圣博尼法斯或阿尔琴之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像爱因哈德那样的斯瓦本人。在这个从此以后切断了与地中海的联系的国家里，南方人只起次要的作用。由于南面被封锁，帝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欧洲北部，帝国的疆界推到易北河和波希米亚山脉，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的影响开始在帝国占据主要地位。

加洛林时代与墨洛温时代在经济方面的差异特别明显。 
 

注



 在墨洛温时代高卢还是一个航海的国家，由于海，高卢的贸易和交通得以维持。相反，查理大帝的帝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

或许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实现和截然分开的。我们看到，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穆斯林在地中海的推进，马赛的商业逐渐衰落。叙利亚于634至636年间被穆斯林征服，首先停止向马赛派船舶和运商品。不久以后埃及又落入穆斯林的手中（640年），因此纸草不再被运到高卢。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是，677年以后王国中书省停止使用纸草。 
 

注



 香料的进口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在716年科比修道院的修士认为最后一次要求批准他们免缴福斯商品通行税的特权是有益的。 
 

注



 半个世纪以后马赛港一片孤寂。养育它的海对它关上了大门，海通过它所哺育的内地的经济活力最终消失了。到9世纪，以前是高卢最富庶的地区的普罗旺斯变成最贫困的地方。 
 

注





而且穆斯林越来越加强了他们对海的控制。在9世纪时，他们夺取了科西嘉、撒丁和西西里。在非洲海岸他们建造了新的港口：凯鲁万（670年）、突尼斯（698—703年），稍后在埃尔梅迪亚（在突尼斯南面），再后在开罗（969年）。巴勒莫成为他们在第勒尼安海的主要基地，在该地有一个大型的兵工厂。他们的船队在第勒尼安海航行，掌握着制海权：商船队把西部的产品运往开罗，从那里再运往巴格达；海盗船队蹂躏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沿岸，他们抢劫城市，将居民掠走卖为奴隶，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889年一帮匪徒甚至占据了佛拉克西纳顿（现瓦尔省的卡尔德佛雷内特，距尼斯不远），驻扎在该地的匪徒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不断劫掠附近居民，威胁着从法国经阿尔卑斯山各山口去意大利的道路。 
 

注





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保卫帝国抵御萨拉森人侵略的努力，与他们力图抗击诺曼人侵略的努力一样地无力。我们知道，在整个9世纪丹麦人和挪威人以怎样的胆略，不仅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加斯科涅湾，而且有时甚至从地中海来抢劫佛兰西亚。所有的河流都有那些制作精巧的船只溯流而上。最近发掘出来这类船只的极好标本，现保存于奥斯陆（克里斯蒂亚尼亚）。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塞纳河、卢瓦尔河、加龙河和罗讷河流域是周期性地遭到非常持久的有计划抢劫的对象。 
 

注



 破坏是如此彻底，以致在许多地方连居民也消失了。法兰克王国无力组织它的海岸防御抵抗萨拉森人和诺曼人，这一点最能说明法兰克王国基本是内陆国家的特点。因为，这种防御要想有效的话，则应该是海上的防御，而帝国并没有舰队，或者只有临时组成的舰队。 
 

注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商业。确实，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几处提到商人（mercatores，negocia tores） 
 

注



 ，但是不要对这些商人的意义产生错觉。与当时保留下来的文献的数量相比较，这些有关商人的记载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敕令汇编（它的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关于商业方面的内容是非常之少的。据此应该得出结论，商业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

仅仅在高卢北部，在9世纪的前半期，商业还表现出几分活力。康托维克港 （位于加来海峡省的埃塔普勒附近，此地现已消失）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莱茵河畔、乌德勒支西南）在墨洛温王朝时代与英格兰以及丹麦通商，在遭到诺曼人摧毁（834—844年） 
 

注



 以前一直是活动范围相当大的航运中心。我们可以猜想，由于这两个港口，弗里斯兰人沿莱茵河、埃斯科河和默兹河的内河航运，在查理大帝及其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享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重要性。佛兰德尔农民织的呢绒（在当时的文献中称之为弗里斯兰羊毛斗篷）以及莱茵河德意志的酒为上述内河航运提供了似乎相当经常出口的商品。 
 

注



 此外，我们知道在杜尔斯泰德铸造的硬币德尼埃流传很广。这种货币成为瑞典和波兰最古老的硬币的原型 
 

注



 ，这一点清楚地证明，德尼埃或许经过诺曼人的手从很早起就一直流传到波罗的海。我们还可以指出努瓦尔穆蒂埃的食盐是行销较广的商品，爱尔兰的船只到过努瓦尔穆蒂埃。 
 

注



 另一方面萨尔茨堡的盐沿着多瑙河及其支流运往帝国的内地。 
 

注



 尽管君主们明令禁止，奴隶买卖仍在东部边境进行，从对信奉异教的斯拉夫人进行的战争中掳获的战俘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买主，买主们把奴隶运到拜占庭或比利牛斯山那边。

弗里斯兰人的商业被诺曼人的入侵所毁灭，除了弗里斯兰人以外再有的也只是犹太商人。他们仍然为数众多，遍及佛兰西亚各地。在高卢南部的犹太人与信奉同一宗教的穆斯林西班牙人有联系，他们被谴责向西班牙人贩卖基督教儿童 
 

注



 。这些犹太人可能从西班牙或许也从威尼斯得到他们所经营的香料和贵重的织品。 
 

注



 然而，他们被迫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洗礼，这种义务一定使得大量的犹太人很早就迁移到了比利牛斯山那边，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在9世纪时不断减小。至于叙利亚人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以前是那样的巨大，可是在这个时期已不再值得一提了。 
 

注





因此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的商业缩减到非常小的程度。在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消失以后，商业几乎全部垄断在外籍犹太人手中，只不过是运几桶酒或盐、进行犯禁的奴隶买卖以及贩卖来自东部地区的奢侈品而已。

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之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在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有人指出9世纪时还有大量的市场（mercata，mercatus），这与上述论断丝毫没有矛盾。 
 

注



 实际上这仅是一些小型的地方集市，每周一次以零售的方式向居民供应乡村的食物。如果有人提出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查理大帝的宫殿附近，或者某些大修道院（例如圣里基埃修道院）附近，有商人居住的街道（商人街） 
 

注



 ，以此作为加洛林时代商业活动的证明，那同样是徒劳无益的。这里所说的商人实际上不是专业的商人。他们负责供应宫廷或修士们，可以说是领主的供应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商人。 
 

注





此外，关于西部欧洲不再属于地中海共同体以后所出现的经济衰退，还有一项物证。这就是由矮子丕平开始并由查理大帝完成的货币制度改革。我们知道，那次改革废弃金硬币代之以银硬币。根据罗马的传统，以前苏是基本的货币单位，而现在它仅仅是记账货币。从此以后惟一真正的硬币是重约2克的银德尼埃，银德尼埃的金属值与法郎相比大约为45分。 
 

注



 而墨洛温时代金苏的金属值约为15法郎，这就可以估价那次改革的全部意义了。毋庸置疑，这只能解释为是由于贸易和财富的大幅度减少的缘故。

如果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由于佛罗伦萨的金币弗罗林和威尼斯的金币杜卡特的发行，在13世纪重新出现了金硬币，这标志着欧洲经济的复兴；那么不容否认：在9世纪废弃金硬币则相反地证明了经济的极度衰落。如果说丕平和查理大帝想要纠正墨洛温时代后期货币的紊乱状态，那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可以找到补救办法而无需放弃铸造金币。毋庸置疑，他们放弃铸造金币仅仅是由于迫不得已，换句话说，是由于高卢的黄色金属告罄。这种状况是地中海商业中断所造成的，除此别无其他原因。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与君士坦丁堡仍然保持联系的南意大利就和君士坦丁堡一样保留着金硬币，而加洛林的君主们却不得不代之以银硬币。此外，他们的德尼埃的重量非常之轻，也证明他们的帝国在经济上的孤立。如果他们的国家与金苏继续流通的地中海地区之间保持着最细微的联系，无法想象他们会将货币单位值减少到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注





不仅如此，9世纪的货币改革非但符合当时普遍的贫困状况，而且也符合货币的流通状况，当时货币流通之缓慢和数量之不足同样是惊人的。由于没有一些具有足够的力量吸引远处货币的中心，可以说货币是不流通的。查理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徒劳地下令只许在王国铸币厂铸造德尼埃。从虔诚的路易统治时期起，鉴于教堂无法弄到硬币，因此必须批准一些教堂铸造硬币。从9世纪后半期起，凡是国王批准建立一个市场，几乎总是随之即批准在当地建立一个铸币厂。 
 

注



 因此，国家不能保持铸币垄断权。铸币权越来越分散。这又清楚地表明经济的衰退。因为历史证明，商品的流通率愈高，货币制度愈是集中和简化。在9世纪，时间愈是往后，货币制度愈是呈现出分散性、多样性，总而言之，呈现出混乱状态，因而这最能说明问题地完全证实了我们在这里力图得出的总的印象。

然而，有人企图赋予查理大帝一套高瞻远瞩的经济政策。这是强加于他的，无论我们认为他的天才是多么地伟大，他也不可能具有这些思想。没有人能够拿出一点真实性的根据来支持下述的看法：查理大帝在793年开始连接雷德尼茨河和阿尔特米尔河，从而沟通莱茵河和多瑙河，这些工程不是为了运送部队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发动对阿瓦人的战争，在于希望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另外，关于铸币、度量衡、商品通行税卡和市场的敕令的条款也不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条款与具有加洛林王朝立法典型特征的管理和监督的总制度密切相连。为反对高利贷和禁止教士经商所采取的措施同样如此。这些措施旨在与诈骗、无秩序和无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并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民。只有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才会认为这些措施旨在刺激帝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如此习惯于认为查理大帝统治的时代是一个复兴的时代，以致我们无意识地认为这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是同样进步的。遗憾的是，在文学艺术、宗教状况、风尚、制度和政治方面是如此，而在交通和商业方面则并非如此。查理大帝完成的每一项伟大事业都是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和与教会的联盟。然而，教会和军队都不能左右法兰克王国因之而丧失对外出口的那种环境。事实上，法兰克王国必须适应不可抗拒地强加给它的形势。历史不得不承认，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财政组织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这一点。这种组织确实也是极不完备的。墨洛温王朝模仿罗马帝国而保留下来的人头税不复存在。君主的经济来源仅仅在于他的领地的收入、被征服民族缴纳的贡物以及战争的缴获。商品通行税不再能够对维持国库的收入做出贡献，这就证明了这个时代的经济衰退。商品通行税成为只是对经河流和公路运输的少数商品以征收实物的办法进行的敲诈勒索和横征暴敛。 
 

注



 这点很少的收入本应用来维修桥梁、码头和道路，却被收税的官吏所侵吞。为了监督行政机关而设置的巡按使对于消除证明属实的流弊无能为力，因为国家不能给官吏发薪，也就不能对他们加以管束。国家不得不从贵族中聘请官吏，只有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原因，能够给国家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这样一来，国家由于缺钱，被迫只在一个集团的人们中选择权力的工具，而这些人最明显的兴趣就是削弱国家的权力。从贵族中聘用官吏是法兰克王国的基本缺点和查理大帝死后帝国瓦解如此迅速的主要原因。凡是一个国家的君主在理论上是无所不能的，而实际上是依赖不受他约束的官吏的忠心，这样的国家肯定是最脆弱的。在这种矛盾的局势中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萌芽。只有像拜占庭帝国或哈里发帝国一样，有征税的制度、财政的监督、税收的集中，以及提供官吏的薪俸、公共工程的资金和陆海军给养的国库，加洛林帝国才可能存在下去。导致帝国衰落的财政上的软弱无力，清楚地表明帝国不可能在一种不胜负担的经济基础之上维持帝国的行政结构。

国家的这种经济基础如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样从这时起是地产。加洛林帝国是一个没有出口的内陆国家，而且基本上也是一个农业国家。在那里还可以看到的商业痕迹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国家除了知道有地产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财产；除了知道有农村劳动以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劳动。或许这种农业的优势并不是一件新的东西，在罗马时代就已经非常明显，在墨洛温时代继续保持并且不断加强。自从古典时代末期，整个西部欧洲到处都是属于享有元老（Senatores）称号的贵族的大片领地。小地产逐渐地消失，变成世袭租地，从前的自由农民本身也变成依附于封建领地的隶农。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很明显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明确地放弃认为日耳曼人中存在农民平均主义民主政治的看法。当他们侵入罗马帝国时，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他们之中富人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奴隶和半自由民（liti）的数目很大。 
 

注





入侵者到了罗马帝国的各省，并未因此引起混乱。新来者保持了原来的状况，并且使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许多入侵者从国王那里领受，或者通过暴力、婚姻或其他办法取得大片领地，这使得他们可与元老们分庭抗礼。土地贵族远非消失，相反增添了新的成分。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快地继续消失。从加洛林时代初期起很可能就只有为数极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尚存于高卢。查理大帝徒劳地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 
 

注



 由于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必然大批地去投靠有权势的人，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委诸这些人的庇护。

在入侵时期以后，大领地因而越来越大。国王们对于教会的恩宠更加促进了这种发展，贵族的宗教热忱也起了同样的作用。从7世纪起修道院的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它们竞相得到大量捐赠的土地。各地教会领地和世俗领地彼此混杂在一起，不仅把耕地，而且把森林、欧石南丛生地和荒地并入领地之中。

这些领地的组织在法兰克高卢和在罗马高卢的情况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想象它们是另外的样子，因为日耳曼人无意也不能代之以另外的组织。这种组织主要是将全部土地分为两类，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一，面积较小，由领主直接经营；其二，作为租地分给农民。因此构成一个领地的每一个庄园均由领主土地和租地所组成，租地分成若干耕作单位（份地 mansus），由马南（manentes）或维兰 （villani） 
 

注



 所持有，有世袭权，缴纳贡赋（现金或实物）和承担劳役。 
 

注





只要存在城市生活和商业，大领地就有出售它们的剩余产品的市场。毋庸置疑，在整个墨洛温时代，正是由于这些领地，城市居民得到供应，商人得到货源。但是，当伊斯兰控制了地中海，诺曼人控制了北方诸海，因而商品流通消失，商人阶级和城市人口也随之消失的时候，情况就不能不是另外一个样子。大领地遭受到与法兰克国家同样的命运。它们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出路。由于没有买主，对外出售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因此除了生产生活在领地中的人们——领主和佃户——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之外，继续生产更多的东西就成为无益的了。

交换经济为消费经济所取代。从此以后每个领地自成为一个小天地，而不是继续与外界往来。每个领地自给自足，家长制度因袭不变。9世纪是我们称之为闭门自守的家庭经济、也可更准确地称之为无销路的经济的黄金时代。 
 

注





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只是为了领地内人口的消费，因此与营利思想绝对无关。这种经济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自发的现象。大领主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出售他们土地的产品的念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别无他法。肯定地说，如果商业继续经常地向他们提供对外出售产品的方便，他们不会不借此谋利。他们不卖，是因为他们不能卖；他们不能卖，是因为他们没有销路。因而自9世纪起出现的那种领地组织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看不到有什么内在的转变因素。就是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试将加洛林欧洲所呈现的景象与同时期南俄罗斯的景象加以比较，就能够非常明显地证实这一点。 
 

注





我们知道成帮结伙的瓦兰吉亚族的诺曼人，即原籍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9世纪确立了对第聂伯河流域的斯拉夫人的统治。这些征服者（被征服者称他们为俄罗斯人）自然不得不一群一群地聚居，以便身处为他们所降服的居民之中能够保证安全。为此他们设置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斯拉夫语叫做Gorod（城镇），他们就护拥着他们的王公和神像定居在那里面。最老的俄罗斯城市起源于这些高垒深堑的营地。在斯摩棱斯克、苏兹达尔和诺夫哥罗德有这样的营地；最重要的是在基辅，那里的王公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的王公。

侵略者的生计是靠向土著居民征收的贡物来保障的。因此俄罗斯人本来可以生活在原地，无需到国外去寻求额外的收入，国家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收入。如果他们也像西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能与外部交往的话，他们或许会生活在原地，满足于享用臣民缴纳的贡赋。但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必定很快就使得他们去实行交换经济。

南俄罗斯事实上位于两个文明水平较高的地区之间。在东面，在里海那边是巴格达的哈里发的统治区；在南面，黑海浸润着拜占庭帝国的海岸并且通向君士坦丁堡。蛮族人立即感到这两个强大的辐射源的光芒。他们或许精力高度旺盛，富于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但是他们的这些天性只是促使他们去利用环境。当他们占领斯拉夫地区的时候，阿拉伯的、犹太的和拜占庭的商人已经常去那里。这些商人向他们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他们自己在利欲的刺激下毫不迟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利欲对于未开化的人和开化的人都是一种天性。他们占领的国家把特别适合于同生活讲究的富裕帝国进行贸易的产品交给他们出售。

他们占领的国家中广袤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蜂蜜，在食糖尚不为人所知的时代，蜂蜜是很珍贵的；还为他们提供了毛皮，华丽的毛皮即使在南方地区也是为制作奢侈的衣着和家具所必需的。奴隶更加容易得到，而且由于穆斯林的闺阁和大坊即拜占庭作坊的需要，贩卖奴隶既可靠又赚钱。因此，从9世纪起，当加洛林帝国在地中海关闭以后被封锁在隔绝状态之中的时候，南俄罗斯却相反地向吸引着它的两个大市场出售它的产品。第聂伯河流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非基督教徒，所以他们没有那种阻止西方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交往的宗教顾虑。他们既不信奉基督也不皈依穆罕默德，所以他们一视同仁地与基督的门徒和穆罕默德的弟子做买卖，他们只求发财致富。

他们同穆斯林帝国的贸易和同希腊帝国的贸易具有同样大的规模，这一点可因在俄罗斯发现的数量特别大的阿拉伯和拜占庭硬币而得到证明，这些硬币像一条金线标出了商业道路的走向。商业道路从基辅开始，沿第聂伯河向南，沿伏尔加河向东，沿德维纳河和注入波斯尼亚湾的一些湖泊向北。幸运的是犹太的或阿拉伯的旅行者以及拜占庭的作家提供的情况对考古发掘的文物做了增补。在这里我们只要简述一下君士坦丁·波菲罗格涅图斯在10世纪的报道也就够了。 
 

注



 他描述俄罗斯人每年在解冻之后把他们的船只集合在基辅。船队沿第聂伯河缓缓而下，该河瀑布很多，造成障碍，必须沿岸拉纤绕过瀑布。一到达海口，他们就沿着海岸驶向君士坦丁堡——漫长而艰险的旅程的最终目标。在那里俄罗斯商人有一个专门的地区并且有商约规定他们与该首都居民的关系，最早的商约可追溯到9世纪。他们当中许多人受到君士坦丁堡的诱惑，就定居在那里，并且在帝国警卫队服役，正如以前日耳曼人在罗马军团中服役一样。皇帝之城（Tsarograd）对俄罗斯人具有魅力，这种魅力的影响持续数世纪之久。从这里他们接受了基督教（957—1015年），从这里他们借鉴而产生了自己的艺术、文字、货币和大部分的行政组织。仅此即足以证明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拜占庭商业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如果没有它，俄罗斯文明就无法解释。或许，拜占庭商业所表现的形式是很原始的，但重要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拜占庭商业确实决定了中世纪早期俄罗斯人的社会组织。对俄罗斯人来说，不仅地产的重要性不为他们所知，而且就连地产的观念也没有，这与加洛林欧洲的他们同时代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的财富观念只包括动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奴隶。只是在通过控制土地而能占有土地的产品的情况下，他们才对土地感兴趣。虽然这种观念是征服者武士阶级的观念，但是毋庸置疑，这种观念之所以保持的时间如此之久，那是因为这些武士同时又是商人。补充说一句，俄罗斯人集中在城镇开始是出于军事的需要，而这也正好非常符合于商业的需要。因而蛮族人旨在奴役被征服居民而建立的组织，非常适合于他们被拜占庭和巴格达的经济吸引之后所改过的那种生活。他们的例子表明，一个社会在致力于商业之前并非一定要经过农业阶段。在这里商业看来是原始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在于俄罗斯人不是像西部欧洲的居民那样与世隔绝，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向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拉向与外界的往来。因此，将他们的社会状况与加洛林帝国的社会状况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强烈的对比：不是领地贵族，而是商业贵族；不是依附于封建领地的农奴，而是当作劳动工具的奴隶；不是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而是聚集在城市的居民；最后，不是简单的消费经济，而是交换经济和经常持久的商业活动。

历史异常清楚地证明：这些如此鲜明的对照是环境造成的，环境向俄罗斯提供了出路，而剥夺了加洛林帝国的出路。事实上，俄罗斯的商业，只有在通向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道路依然朝它开放的时候，才能维持下去。而且它也不可能经受住佩切涅格人在11世纪给它造成的危机。这些蛮族人入侵里海和黑海海岸，带来了与8世纪时伊斯兰教入侵地中海给西部欧洲所造成的同样的后果。

正如伊斯兰教入侵切断了高卢和东部地区之间的交通一样，佩切涅格人入侵切断了俄罗斯人和它的国外市场之间的交通。对两者来说，交通断绝的后果是非常一致的。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由于不再有货物的转口，所以城市人口减少；由于居民不得不就地寻求谋生的办法，所以农业经济时期取代了商业经济时期。尽管细节不同，两者都是同样的情景。遭到蛮族人毁坏和骚扰的南部地区落后于北部地区。基辅如同过去马赛一样陷入衰落之境；俄罗斯国家的中心移到莫斯科，正如过去法兰克国家的中心随着加洛林王朝一起移到莱茵河流域。下述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两者的相似性：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如同在高卢一样，土地贵族形成了，领地制度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不可能出口或出售，生产不得不限于满足领主和他的农民的需要。因此，在这两个地方，同样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但是这种因果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在加洛林帝国只有领地制度的时候，俄罗斯人靠贸易为生；在西部欧洲由于找到新的出路因而与领地制度决裂的时候，俄罗斯人建立起领地制度。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决裂是怎样实现的。现在已用俄罗斯的例子证明了下述观点也就够了：加洛林时代的经济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必须首先归因于伊斯兰教关闭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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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魏茨：《德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第4卷（1885年），第112页； F.洛：《法兰克时代的一个大领地·普瓦图的阿尔丹》，参加为纪念高等研究学院成立五十周年所进行的税收研究，载历史和文献学室出版的合集，第109页（巴黎，1921年）。



[25]
 G.魏茨：《德国政治制度史》，第54页。参阅本书第87页。在828和831年，除了康托维克、杜尔斯泰德和瑟尼山（克吕萨）的商品通行税卡以外，不复存在直接属于皇帝的商品通行税卡。



[26]
 W.维蒂希：《德国西北部的领主统治》（莱比锡，1896年）；H.皮雷纳：《九至十二世纪佛兰德尔的自由和地产》（《比利时皇家学院通报·文科类》，1906年）；H.范·韦弗克：《七和八世纪佛兰德尔的大领主》〔《比利时文献和历史杂志》，第2卷（1923年），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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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波雷提乌斯校注，第1卷，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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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是了解这种组织的主要原始资料。盖拉尔1844年校注该书所写的序还值得一读。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查阅著名的《庄园敕令》。K.加赖斯对该文献做了一个很好的评述：《查理大帝的土地制度》（柏林，1895年）。最近关于《庄园敕令》的意义和日期的论战，见M.布洛赫：《庄园敕令的由来和日期》〔《历史杂志》，第143卷（1923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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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作者认为可以承认领地产品是用来出售的。例如，见F.科伊特根：《公会和行会》，第58页（耶拿，1903年）。不可否认在例外的情况下，如在饥馑的年代，有出卖领地产品的。但是一般来说，肯定无人出售。用来证明相反情况的文献资料数量过于少而且内容过于模棱两可，不能令人信服。显然，中世纪初期领地制度的整个经济与营利思想是明显对立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方才出售，例如一个特别好的年景使一个地区的领地有了剩余产品，吸引遭受饥荒地区的人去到那里。这是完全不同于正常贸易的纯粹偶然性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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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所述，查阅 N.罗斯托夫采夫：《在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牛津，1922年）和《第聂伯河流域的俄罗斯国的起源》（《美国历史协会1920年年度报告》，第163页，华盛顿，1925年）；W.汤姆森：《古代俄罗斯和俄罗斯国起源之间的关系》（牛津，1877年；德文版：《俄罗斯国的起源》，戈塔，1879年）；B.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第180页（莫斯科，1916年）；J.M.库利舍尔：《俄罗斯商业史》，第5页（彼得格勒，1923年）。



[32]
 《论帝国之管理》（写于950年左右）。关于这份文献资料应该查阅W.汤姆森前引书所做的非常好的评述。




第三章 城镇和城堡



9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那种基本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中，是否有城市存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根据所给予城市一词的含义而定。如果所指的是一个地方，其居民不是以耕种土地为生，而是从事商业和工业，那么回答应该是“否”；如果我们把城市理解为一个社会，具有法人的资格，并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律和制度，那么回答也是否定的。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行政中心或者一个堡垒，则我们不难相信加洛林时代几乎与其后的数世纪有着同样多的城市。这就是说存在于当时的城市没有中世纪和近代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市民阶级的居民和城市组织。

每一个定居的社会，无论多么原始，也需要为它的成员提供一些集会的中心，也可以说碰头的地点。为着举行祭祀、开设市场、召集政治和司法会议，必须指定一些地方用以接待那些希望参加或必须参加这些活动的人。

军事的需要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当外敌入侵之时，人们必须有避难之处，以便得到暂时的保护。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几乎就有了堡垒的构筑。人类建造的第一批建筑物很可能是保护围墙。甚至在今天，几乎在一切野蛮部落中都可以见到这种围墙；无论追溯过去多远，情况照样如此。希腊人的卫城（acropoles），伊特鲁里亚人、拉丁人和高卢人的重镇（oppida），日耳曼人的城堡（burgen），斯拉夫人的城镇（gorods），像南非黑人的村寨（kraels）一样，开始时都只不过是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庇护所。它们的设计和修建自然取决于地形以及当地所有的材料。但是总的布局到处都是一样的，包括一块方形或者圆形的地方，围以用树干、泥土或石块做成的壁垒，有壕沟护卫，有大门出入。简言之，是一个围子（enclos）。我们立即会注意到，在现代英语和俄语中表示城市的词（分别为town和gorod），原意都是围子。

在平时，这些围子总是空着的。只有当举行宗教的或世俗的典礼，或者战争迫使人们带着牧群到那里避难的时候，人们才涌到那里。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些地方逐渐地由间断性的热闹变成经常性的热闹。庙宇建立起来了；地方长官或酋长设置了他们的邸寓；商人和工匠也来定居。当初只是偶尔作为集会中心的地方变成一座城镇，即这个部落全境的行政、宗教、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这个地方通常就以这个部落的名字命名。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在古典时代，城镇的政治生活不限于城镇的墙垣之内。城镇实际上是为部落而建立的，部落的每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墙之内或之外，都同样是城镇的公民。无论希腊或者罗马都没有过类似于中世纪的具有严格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那种市民阶级。城镇生活与民族生活融合在一起。城镇的法律就像城镇的宗教一样为全民族所共有，城镇是全民族的首府，全民族以城镇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共和国。

因此城市制度在古典时代等于政府组织制度。当罗马帝国将其统治伸展到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时候，就把这种制度作为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日耳曼人入侵以后这种制度在西部欧洲得以幸存。 
 

注



 毋庸置疑，5世纪以后很久，在高卢、西班牙、非洲和意大利仍可发现这种制度的痕迹。然而社会组织的没落，使得这种制度的大部分特点逐渐消失。到8世纪，无论十人团，或者城市志，或者城市保卫官都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伊斯兰向地中海推进，使得直到那时在各城市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活力的商业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迫使城市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但是这尚未判处城市的死刑。尽管城市缩小和萧条了，但是还继续存在。在当时的农业社会中，不管怎么说，城市保持着极大的重要性。如果想了解城市以后所起的作用，则必须充分了解城市当时所起的作用。

如前所述，教会根据罗马城镇的区划来建立自己的教区。由于教会受到蛮族的尊敬，因此当蛮族定居在帝国各省之后，教会得以将城市制度继续保留下来，因为教会是以这种制度为基础的。商业的中断和商人的离去对于教会组织并无影响。主教们驻节的城市变得更加贫困和人烟稀少，而主教们并未受到影响。反之，愈是普遍地由富变穷，主教们的权力和影响愈是显示出来。主教们因国家威信的丧失而享有更高的威信；他们得到信徒的大量捐赠；加洛林王朝吸收他们参加社会的管理，由于这一切，主教们就同时凭借他们的精神权威、经济力量和政治活动而受到尊敬。

当查理大帝的帝国崩溃的时候，主教们的地位远未受到损害，仍然很巩固。那些摧毁了王权的封建王侯们，并未触及教会的权力。因为教会的权力源于神授，所以免遭损害。王侯们害怕主教们，因为主教们可以向他们投以逐出教会这项可怕的武器。他们将主教们当作秩序和正义的超自然的保护者来尊敬。在9和10世纪的混乱之中，教会的权势因而未受触动，而且教会当之无愧。为了与王权往后无力压制的私人战争的灾难作斗争，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内建立了上帝的和平制度 
 

注



 。

主教们的优势自然赋予他们的驻节地——即古代的罗马城镇——以特殊的重要性。拯救这些城镇免于毁灭的正是这一点。在9世纪的经济中，这些城镇实际上再无存在的理由。由于不再是商业中心，这些城镇十分显然地失去了大部分的人口。在墨洛温时代城镇还保留着的城市特性随着商人一起消失了。对于世俗社会来说，城镇再无丝毫用处。在城镇的周围，大领地自给自足。本身是建立在单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没有理由关心城镇的命运。加洛林王侯们的宫殿不是坐落在城镇，这一点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这些宫殿无一例外地在乡间、在王朝的领地内：在默兹河流域的赫斯塔尔、朱皮勒；在莱茵河流域的英格尔海因；在塞纳河流域的阿蒂尼厄、基埃西等等。埃克斯拉夏佩勒的名声不应引起对该地性质的错觉。该地在查理大帝时期暂时放射的光芒，仅仅由于它是皇帝喜爱的住处这一优越条件。在虔诚的路易统治末期，该地就沦为无关重要了。在四个世纪以后该地才成为一座城市。

政府对于罗马城镇的继续存在不能做出丝毫的贡献。作为法兰克王国省份的伯爵领地也没有各自的首府，正如王国本身没有一个首都一样。受托管理伯爵领地的伯爵不居住在固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其辖区内巡回，以主持审判会、征收捐税和招募军队。行政中心不是他们的衙署，而是他们本人。因此无论他们在城镇中是否有官邸都无关紧要。由于他们是从该地区的大领主中招聘的，他们通常住在自己的领地内。他们的城堡如同皇帝的宫殿一样通常是在乡间。 
 

注





反之，教会的纪律迫使主教常驻一地，他们必须经常住在各自教区的主教教座所在的城镇。城镇虽然在世俗管理方面失去了作用，但是并未失去宗教管理中心的性质。每个主教管区仍然以其大教堂所在的城市为中心。从9世纪起，civitas（城市）一词意义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这个词变成了主教管区和主教管辖城市的同义词。civitas Parisiensis 一语既指巴黎主教管区也指主教驻节的巴黎市本身。根据这双重含义，人们还记得教会使古代的城市制度适合于教会的目的。

总之，在变得贫穷和人口减少的加洛林城镇所发生的事情，与当4世纪时“永恒的城市”不再是世界的首都，在一个重要得多的舞台——罗马，所发生的事情十分相似。皇帝们抛弃罗马去拉文纳，随后去君士坦丁堡，他们把罗马遗弃给教皇。罗马在宗教管理方面继续起着它在国家管理方面不再起的作用。皇帝之城变成了教皇之城。罗马的历史威望提高了圣彼得的继承者的威望。因为与世隔绝，他似乎更加伟大，同时变得更有权力。人们也只能看到他；旧的主人不复存在，人们也只能听命于他。他继续居住在罗马，使罗马成为他的罗马，正如每个主教使他居住的城镇成为他的城镇。

在罗马帝国末期，尤其在墨洛温时代，主教对于城镇居民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利用世俗社会的日益瓦解，接受或曰僭取了权力，对于这种权力，居民尽量避免提出异议，国家对此不感兴趣，而且也无法制止。教士从4世纪起开始享有司法和税收方面的特权，这进一步提高了主教的地位。由于法兰克国王们大量授予主教特免证书，主教的地位更加突出。根据特免证书，主教实际上摆脱了伯爵对他们的教会领地的干涉。从那时（即7世纪）起，他们被赋予对其人民和土地的不折不扣的领主权。除了他们已经对教士执行的教会审判权以外，又加上了世俗审判权，他们把世俗审判权委托给一个由他们建立的法庭，法庭的庭址自然固定在他们驻节的城镇。

在9世纪，由于商业消失，城市生活的最后痕迹随之消失，那些残存下来的属于城市居民的东西不复存在，这时，已经如此广泛的主教权势变得无与伦比。从此以后，城镇完全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城镇中事实上几乎也只有或多或少直接从属于教会的居民。

虽然没有非常准确的资料，然而还是可以猜测出这类居民的性质。他们包括大教堂以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教堂的教士，修道院的修士（他们来到主教管区的主教教座所在地定居，有时为数相当多），教会学校的师生，最后还有仆役以及自由的或非自由的工匠（他们对于满足祭祀的需要以及教士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

在城镇里几乎总是可以看到每周一次的市场，附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那里。有时在城镇里甚至还举行一年一度的市集（annalis mercatus）。在城门口对进出的每件东西征收商品通行税。在城内设有一个铸币厂。在城镇里还有几座塔楼，住着主教的封臣、推事或城堡主。除此之外，最后一定还有粮仓和仓库，堆积着主教领地和修道院领地的收获物，是由佃农们定期用大车从外面运来的。在每年的重大节日，教区内的教徒涌入城镇，使之在几天中显出不寻常的喧嚣熙攘生气勃勃的景象。 
 

注





这整个小小世界承认主教既是精神首领也是世俗首领。宗教的权力和世俗的权力结合起来，确切地说，在他身上混成一体。在一个由神甫和议事司铎组成的宗教会议的协助下，他根据基督教道德的箴言管理城镇和教区。由于国家的软弱，更由于国家的恩宠，由副主教主持的教会法庭大大地扩大了职权范围。不仅有关教士的所有案件归它审理，而且有关在俗教徒的许多案件也归它审理：如婚姻、遗嘱、身份等等案件。指定由城堡主或推事主持的世俗法庭的权限也得到类似的扩大。从虔诚的路易在位时起，世俗法庭不断地侵越职权。政府管理越来越混乱不堪，既说明了越权的原因，也说明了越权是正当的。并非仅仅享有特免权的人归世俗法庭管辖。很可能至少在城镇的墙垣之内，每个人都受世俗法庭的管辖，世俗法庭事实上代替了伯爵在理论上还拥有的对自由民的审判权。 
 

注



 此外，主教还行使未严格规定的警察权，据此他管理市场，规定商品通行税的征收，监督硬币的铸造，负责城门、桥梁和壁垒的维修。简言之，在城镇的管理方面再没有一个领域，他不是以秩序、和平和公众福利保护者的身份，根据法律或权力进行干预。神权制度完全代替了古代的城市制度。居民由主教进行管理，他们不再要求分享丝毫的政府权力。有时确实在城镇中爆发骚乱。主教在其殿堂内受到袭击，有时甚至被迫出逃。但是不可能从这些暴动中看到丝毫城市精神的痕迹。这些事件是由于阴谋诡计或私人争端而导致的。如果认为这些事件是11、12世纪城市公社运动的前兆，那是绝对错误的。再者，这类事件也是很稀少的。一切表明，主教的管理一般来说是仁德的，也是得人心的。

如上所述，这种管理并不限于城镇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整个主教管区。城镇是管理的中心，而主教管区是管理的范围。城镇居民丝毫也不享有特权地位。他们生活其下的制度是习惯法的制度。城镇居民中包括骑士、农奴和自由民，他们与城镇之外的同类人的区别仅在于他们是聚居在一个地方。中世纪的市民阶级将要享有的特别法和自治，这时还找不出任何痕迹。当时的文献中用来指城镇居民的civis（公民）一词仅仅是地形学上的一个名称，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注





城镇是主教驻节地同时又是堡垒。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必须在城镇的四周筑起墙垣以免受蛮族的侵袭。几乎在各地这些墙垣依然存在，主教们以更大的热情忙于对其加以维修或者修复，因为萨拉森人和诺曼人的入侵在9世纪时使人们日益紧迫地感到需要防护。因此罗马的旧城墙继续保护城镇免遭新的危险。

城镇的布局在查理大帝时代仍然是君士坦丁时代的样子。一般来说呈长方形，围以墙垣，侧建塔楼，有城门与外界相通，门数通常为四。如此围在墙垣之内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边长很少超过四至五百公尺。 
 

注



 而且城内也远非满建房屋，房舍之间有耕地与园圃。墨洛温时代还展开在墙垣之外的郊区（suburbia）已经消失。 
 

注



 由于有城墙的防卫，城镇几乎经常胜利地抗击来自北方和南方的侵略者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回想885年诺曼人包围巴黎的著名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主教管辖的城市自然成为附近居民的避难所。修士们甚至从遥远的地方去到那里寻求躲避诺曼人的庇护地，例如887年圣瓦斯特修道院的修士们去到博韦，881和882年圣康坦修道院和根特的圣巴沃尼斯修道院的修士们去到拉昂。 
 

注





不安和混乱赋予9世纪下半叶一种十分阴郁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确确实实地进行保护的使命于是落到了城镇头上。城镇不折不扣地是受到侵略、掠夺和充满恐怖的社会的保障。然而不久，城镇不再单独起这种作用。

我们知道9世纪的混乱状态加速了法兰克王国不可避免的解体。伯爵们同时又是他们地区最大的领主，他们利用当时的形势为自己僭取了完全的自治权，把他们的职位变成世袭的产业，把委托给他们的政府权力和他们对自己的领地行使的私人权力结合起来掌握在他们手中，最后把所有他们能够夺取的伯爵领地合并成一个单一的诸侯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加洛林帝国于是在9世纪中叶以后分裂成为许多块领土，分属于许多地方王朝，与国君仅仅保持着脆弱的封建臣属关系。国家过于软弱，无力对抗这种分裂。毫无疑问，这种分裂是通过暴力和背叛的手段来实现的。然而，总的来说，这对于社会是有利的。王侯们攫取了权力，也就立即承担了由此而产生的义务。他们最明显地关心的是保卫和保护已经成为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人民的那些土地和人民。他们不会不执行只要关心私人利益就不得不执行的任务。随着权力的增长和巩固，他们越来越关心如何给予他们的诸侯国一种能够保证社会秩序与治安的机构。 
 

注





必须应付的第一需要是防御，既要防御萨拉森人或诺曼人，也要防御邻近的王侯们。因此，从9世纪起，每个地方都布满了堡垒。 
 

注



 当时的文献给予这些堡垒各种各样的名称：堡（castellum）、营（castrum）、镇（oppidum）、城（urbs）、市（municipium） 
 

注



 ；这些名称中最常用而且无论如何最具有专门用语性的是城堡（burgus）。这个词是后期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从日耳曼语中借用来的，而且所有的现代语言中都保留着这个词：burg，borough，bourg，borgo 
 

注



 。

中世纪初期的城堡没有给今天留下一点痕迹。幸而我们可以根据原始资料描绘出这些城堡的相当准确的图画。城堡是墙垣围绕的场地，起初有时甚至围以简易的木栅栏 
 

注



 ，面积很小，通常呈圆形，四周是壕沟。中间有一座坚实的塔楼，即城堡的主楼，亦即受到攻击时进行最后防御的内堡。

一支由骑士组成的戍军（milites castrenses）常驻在那里。常常从附近居民中挑选战士组成班组，轮流来加强戍军。全部军队受城堡主（castellanus）指挥。王侯在他的土地上的每一座城堡中都有一所宅邸（domus）。由于战争和公务他不得不经常出巡，在出巡期间就偕同其扈从居住于那些宅邸。礼拜堂或教堂常常在墙雉之上竖起一座钟楼，礼拜堂或教堂的侧面是供教士们居住的房舍。有时在礼拜堂或教堂的旁边还有用来召开审判会的地方，与会的成员定期从堡外来到堡内出席审判。最后，必不可少地还有一个粮仓和几个地窖，储存王侯所占有的附近各领地的产品，以便在一旦被围困时提供急需以及当王侯在该堡逗留时为他提供食品。向当地农民征收的实物贡赋保证驻军的给养。维修墙垣的责任同样落在这些农民的身上，他们不得不根据劳役的规定承担这项工作。 
 

注





上面描绘的图画在细节上自然因地而异，但是基本特征各地皆然。佛兰德尔的bourg和盎格鲁-撒克逊英国的borough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 
 

注



 这种相似之处或可证明，同样的需要使得各地采取了相似的措施。

如上所述，城堡首先是军事设施。但是除了这种最初的性质之外，很早就又加上了行政中心的性质。城堡主不再只是城堡戍军的骑士们的指挥官。王侯将城堡墙垣周围面积相当广阔的地区的财政和司法职权委托给他，从10世纪起，这样一个地区叫做城堡区（châtellenie）。城堡区之依附于城堡正如主教管区之依附于城镇。战时居民到那里避难；平时他们去那里参加审判会或者缴纳应缴的贡赋。 
 

注



 尽管如此，城堡没有显示出一丝一毫的城市特性。居民中除了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骑士和教士以外，只有他们雇来为他们服务的人，这类人的数目肯定是很少的。他们是城堡的居民，而不是城市的居民。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和工业不可能出现，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环境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靠邻近的土地的收入生活，只起消费者的作用，别无其他经济作用。

除了王侯们修筑的城堡以外，还必须提到，9世纪时大多数的大修道院建起了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墙，以保护自己抵抗蛮族。因此大修道院也变成了城堡。而这些教会的堡垒在各个方面都与世俗的堡垒具有同样的性质，都只是避难和防御的地方。 
 

注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随着加洛林时代而开始的那个时期，无论就城市这个词的社会意义、经济意义或法律意义来说，都不存在城市这个东西。城镇和城堡只是筑垒之地和行政中枢。它们的居民既不拥有特别法，也不拥有他们自己的制度，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毫无共同之处。

因为城镇和城堡与商业活动和工业活动无关，所以它们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于那个时代的农业文明。而且它们的居民为数极少。由于资料的缺乏，不可能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一切表明，最大的城堡只有几百人，城镇或许从未超过两三千人。

然而，城镇和城堡在城市的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们是城市的踏脚石。当经济复兴出现以后（经济复兴的最先征兆突然出现在10世纪），城市就在它们的城墙周围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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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业的复兴



我们可以认为9世纪末是这样的时刻：根据西部欧洲经济发展所描绘的曲线达到了关闭地中海以来的最低点；9世纪末也是这样的时刻：入侵者的劫掠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社会混乱达到了最高峰。10世纪即使不是复兴的时期，至少也是相对的稳定与和平的时期。诺曼底让予罗隆（912年） 
 

注



 标志着在西面斯堪的纳维亚人大规模入侵的结束，同时在东面捕禽者亨利和奥托沿易北河阻止住了斯拉夫人，在多瑙河流域阻止住了匈牙利人（934、955年）。与此同时，在法兰西，肯定地战胜了王权的封建制度在加洛林王朝旧结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反之，在德意志，社会的发展较慢，使萨克森家族的王侯们得以抵住世俗贵族的侵犯；他们所依靠的主教们的权势，使他们得以恢复君主的权力，并且使他们得以打着罗马皇帝的旗号，自称拥有查理大帝行使过的万能的职权。

尽管做到这一切并非没有斗争，然而毋庸置疑这一切还是有好处的。欧洲不再遭受无情的蹂躏；欧洲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有了这种信心，也就恢复了热情和工作。很可能人口回升始于10世纪。更加明显的是，社会当局又开始履行其应尽之职责。从那时起，在封建的诸侯国中如同在主教的诸侯国中一样，突然出现为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而组织起来的最早痕迹。在那个几乎不能摆脱混乱状态的时代，最大的需要是和平的需要，即社会一切需要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需要。请注意，第一次上帝的和平于989年宣布。私人战争，那个时代的灾害，受到法兰西各地的伯爵们和德意志帝国教会的高级教士们强有力的反对。

因此11世纪呈现的画面在10世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尽管10世纪依旧显得黯淡。关于千年恐怖的著名传说在这一点上不无象征意义。如果说人们预计一千年是世界的末日，那无疑是不确实的；但是，从一千年开始的那个世纪，与前一个世纪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如此引人注目地重新活跃起来，以致可以认为是一个长期被令人苦恼的梦魇所压抑的社会觉醒了。在每一个领地内都可以看到同样的精神焕发，也就是说，充满乐观情绪。因克吕尼的改革而恢复了生气的教会着手涤除侵蚀教规的流弊，并且摆脱顺从于皇帝的状态。激励着教会并由教会灌输给教徒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热情，把他们投入威武雄壮的十字军进军，这场进军使西方的基督教重新挺直腰杆对抗伊斯兰教。封建主义的尚武精神使教会发动并且完成了史诗般的事业。诺曼底的骑士们去南意大利同拜占庭人以及穆斯林作战，在那里建立诸侯国，不久由此产生西西里王国。另外的诺曼底人联合佛兰德尔人和北部的法兰西人在威廉公爵领导下征服英格兰。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基督教徒把西班牙的萨拉森人赶向后退，并且占领托莱多和巴伦西亚（1072—1109年）。这样的事业不仅表明性格坚强的人物的毅力和气魄，而且表明社会的健全。如果没有作为11世纪特点之一的高出生率，这样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乎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处处可以遇见找钱赚和找工作的冒险者。军队中充满了雇佣兵（茅屋农或佛兰德尔人），谁想要雇佣他们，就给谁效力。自12世纪初起，成帮结伙的农民离开佛兰德尔和荷兰去给易北河沿岸的沼泽排水。在欧洲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动力；从这时起，垦荒和筑堤的巨大工程的数目不断增加，其原因肯定就在这里。

从罗马时代到11世纪，耕地面积似乎没有明显地增加。除在德意志各国以外，修道院几乎没有改变耕地面积的原状，几乎总是保持在原有的土地上，对于减少领地内的森林、荒地和沼泽面积无所作为。但是一旦由于人口增加可以好好利用这些不生产的土地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就在1000年左右，开始了垦荒的时期，开垦面积不断扩大，一直继续到12世纪末。由于居民的增加，欧洲向自己“殖民”。王侯们和大领主们开始兴建新的城市，无地耕种的小伙子们大批去到那里。 
 

注



 大森林开始被砍伐。在1150年左右，佛兰德尔出现了第一批围海田。 
 

注



 1098年成立的西斯特教团立即致力于垦荒和伐木。

众所周知，人口增加和重新活跃（前者既是后者的原因也是结果）转过来有利于农业经济。但是人口增长必定也对商业产生影响。自11世纪起，商业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策源地位于欧洲南部，另一个位于欧洲北部：即一方面是威尼斯和南意大利，另一方面是佛兰德尔海岸。这就是说，商业复兴是外部刺激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两个地方与外国商业所保持的联系，商业复兴才得以出现和传开。商业复兴或许有可能在另外的情况下出现。商业活动可能按照一般经济生活的发展趋势而得以恢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对外出口关闭之时西部地区的商业消失一样，对外出口重开之日，西部地区的商业也随之恢复。

众所周知，威尼斯在欧洲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对于西部地区商业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和蒂尔一样，威尼斯确实表现出一种独有的商业性。威尼斯的第一批居民是在匈奴人、哥特人和伦巴德人逼近之时逃来的，他们于5和6世纪时逃到里阿尔托、奥利沃洛、斯皮纳隆加和多索杜罗等环礁湖中荒芜的小岛上避难。 
 

注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竭尽心机并且与大自然作斗争。他们一无所有，甚至饮水也短缺。但是对善于经营的人来说，海就足以维持生活。捕鱼和制盐立即保证了威尼斯人的生计，因为这使他们能够拿自己的产品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小麦。

正是这种居住条件迫使他们从事商业。商业给有进取精神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他们具有利用这种可能性的精力和才干。从8世纪起，他们占据的小岛群已经人烟稠密，足以成为一个特别主教管区的教座所在地。

在威尼斯创建时期，全意大利还属于拜占庭帝国。由于威尼斯地处海岛，得以逃脱相继侵袭半岛的征服者——首先是伦巴德人，随后是查理大帝，最后是德意志皇帝们——的控制。因此威尼斯依然在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范围之内，这样就在亚得里亚海底部和阿尔卑斯山脚下形成一个拜占庭文明的孤立前哨。当西部欧洲与东部地区分离的时候，威尼斯继续是东部地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结果是威尼斯一直沿着君士坦丁堡的轨道运转。虽然海水相隔，但是威尼斯受君士坦丁堡的吸引，并且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下成长壮大起来。

直到11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看来不仅是一座大城市，而且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居民接近一百万人，而且特别地活跃。 
 

注



 他们不像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居民那样安于消费不事生产。他们满怀热情（税收制度束缚但未扼杀这种热情），不仅致力于商业而且致力于工业。君士坦丁堡既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一个巨港和第一流的工业中心，在那里存在着各种生活方式和各种社会活动形式。在基督教世界，只有君士坦丁堡呈现出与现代大城市类似的景象，既有各种纠纷，各种缺陷，也有基本上属于城市文明的各种讲究。由于航运从未中断，它与黑海海岸、小亚细亚、南意大利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保持着联系。它的战舰保证了它的制海权，如果没有制海权，它就不能生存。当它保持强大之时，它能够在伊斯兰教面前维持对东地中海整个海域的控制。

我们很容易了解威尼斯同一个与西部欧洲非常不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得到多么大的好处。威尼斯不仅因这个世界而出现商业繁荣，而且从那里学到高度的文明、熟练的技术、经商的才智以及政治和行政的组织，这些使得威尼斯在中世纪欧洲占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位。自8世纪起，威尼斯致力于供应君士坦丁堡，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威尼斯的船只把其东面和西面邻近地区的产品运到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而且不顾教皇和皇帝的禁令，把它的海员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斯拉夫民族中很容易得到的奴隶运到君士坦丁堡。威尼斯的船只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拜占庭工业生产的珍贵织品以及亚洲供给君士坦丁堡的香料。10世纪时，威尼斯港的活动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规模。 
 

注



 随着商业的扩展，利欲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来。威尼斯人从不瞻前顾后。他们的信仰是商人的信仰。只要同穆斯林做生意有利可图，尽管穆斯林是基督的敌人，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9世纪时，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去阿勒颇、亚历山大、大马士革、凯鲁万、巴勒莫。商务条约保证他们在伊斯兰教徒的市场上享有特权地位。

11世纪初，威尼斯的力量如同它的财富一样奇迹般地增长。在督治皮埃特罗二世即奥赛罗时期，威尼斯肃清了亚得里亚海的斯拉夫海盗，降服了伊斯特里亚，在扎拉、维格利亚、阿尔伯、特罗、斯帕拉托、库尔左拉和拉戈斯塔拥有商行或军事机构。执事约翰赞美威尼蒂亚的马笼头的灿烂光辉；阿普莱亚的纪尧姆夸耀该城“钱多人众”，并且声称威尼斯人“勇于海战，善于航海，世上无人匹敌”。

以威尼斯为中心的强有力的经济活动不可能不传播到仅隔环礁湖的意大利各地区。威尼斯已经从那里得到供消费或者供出口的小麦和酒。威尼斯自然设法在那里为东方商品找到销路，因为海员们把数量越来越大的东方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码头上。通过波河，威尼斯与帕维亚建立联系，帕维亚不久在威尼斯的影响下活跃起来。 
 

注



 威尼斯从德意志皇帝们那里得到自由进行贸易的权利，最先与附近城市，以后与全意大利；还得到垄断运送抵达它的港口的全部货物的权利。

10世纪时，伦巴第在威尼斯的影响下开始出现商业生活，这种影响迅速从帕维亚扩展到附近的城市。所有这些城市都急于参加贸易活动，威尼斯为它们作出了榜样，而且把这些城市的贸易激发起来对威尼斯也是有利的。进取精神在一个又一个地方相继发展起来。不仅农产品使得伦巴第与威尼斯的商业关系继续下去，而且伦巴第的工业崭露头角。最迟从11世纪初期起，卢卡已经致力于呢绒生产。如果不是我们的资料贫乏得可怜，关于伦巴第经济复兴的发端我们会知道的多得多。 
 

注





虽然威尼斯的影响在意大利处于优势，但是在那里并非只有威尼斯的影响。在斯波莱托和贝内文托那边的半岛南部，仍旧处于拜占庭帝国的权力范围之内，在11世纪诺曼人来到以前一直如此。巴里、塔兰托、那不勒斯，尤其是阿马尔菲，与君士坦丁堡保持着类似威尼斯与之保持的关系。这些地方的商业很活跃，而且如同威尼斯一样毫不犹豫地与穆斯林港口通商。 
 

注



 这些地方的航运事业必然或迟或早碰到靠北一些的滨海城市的竞争。事实上，从11世纪初起，我们看到，首先是热那亚，随后不久是比萨，把它们的努力转向大海。935年，萨拉森海盗还抢劫过热那亚。但是轮到热那亚采取攻势的时刻正在临近。热那亚本来可以如同威尼斯或阿马尔菲做过的那样，和它的正统宗教的敌人缔结商约。西部地区狂热的宗教感情不允许这样做，而且几个世纪以来积累了太多的对萨拉森人的仇恨。海道只能用武力打开。自1015—1016年起，在比萨的协同下，热那亚指挥了进攻撒丁的远征。二十年后，在1034年，热那亚和比萨一度夺取非洲海岸的博纳；比萨人在1062年胜利进入巴勒莫港，摧毁了该地的兵工厂。1087年，热那亚和比萨的舰队在教皇维克多三世的鼓励下进攻梅迪亚。 
 

注





所有这些远征既是出于宗教热忱也是出于进取精神。热那亚人和比萨人与威尼斯人很不相同，面对伊斯兰教，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和教会的士兵。他们相信看见大天使加百列和圣彼得领导他们同异教徒战斗。只是在屠杀了“穆罕默德的阿訇们”和抢劫了梅迪亚的清真寺之后，他们才签订了一项有利的商约。在这次胜利之后建立的比萨大教堂，令人赞叹地象征着征服者的神秘主义和航海事业开始给他们大量带来的财富。圆柱和从非洲运来的珍贵的大理石用以装饰大教堂，似乎他们想以大教堂的壮丽表明基督教对萨拉森人的报复。萨拉森人的富裕是一件令人愤慨和羡慕的东西。这至少是当时的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篇所表现的感情 
 

注



 ：

你的教堂千秋万代灿烂辉煌，

黄金、宝石、珍珠、锦缎放出耀眼的光芒。

在基督教反击面前，伊斯兰教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退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1096年）标志着伊斯兰教最后的退却。自1097年起，热那亚舰队驶向安条克，给十字军运去援军和粮食。两年以后，比萨“奉教皇之命”派出军舰解放耶路撒冷。从此以后，整个地中海向西部地区的航运开放，更确切地说，向西部地区的航运重新开放。如同罗马时代一样，那个基本上属于欧洲的海从此端到彼端的交通恢复了。

伊斯兰教对地中海的控制结束了。确实，十字军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结果是短暂的。耶路撒冷王国和埃德萨、安条克诸侯国12世纪时被穆斯林夺回。但是地中海仍旧在基督教徒控制之下。现在是他们在地中海掌握着经济控制权。地中海东岸诸港的全部航运逐渐属于他们。在叙利亚的港口、埃及的港口和爱奥尼亚海的岛屿，他们的商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由于征服了撒丁（1022年）、科西嘉（1091年）和西西里（1058—1090年），他们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了自9世纪以来使萨拉森人能将西部地区置于封锁状态的那些作战基地。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拥有驶向东部海岸的畅通海路（亚洲内地的产品由沙漠商队或者红海、波斯湾的船只大批运送到东部海岸），并且轮到他们常去拜占庭那个伟大港口。诺曼人占领阿马尔菲（1073年），结束了该城的商业，从而使他们摆脱了该城的竞争。

然而热那亚和比萨的进步立即引起威尼斯的妒忌。威尼斯不能容忍这些新来者分享它想要保持的贸易垄断。威尼斯和它们信仰同一宗教，属于同一民族，说同一语言，这些都是枉然；因为它们已经成为竞争者，就只能视为仇敌。1100年春，一支威尼斯舰队埋伏在罗得岛前守候比萨派往耶路撒冷的舰队返航，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毫不留情地击沉大量船只。 
 

注



 于是开始了这两个沿海城市之间的冲突，终其繁荣之世，冲突延续不绝。地中海再无恺撒们的帝国以往给它规定的那种罗马的和平了。利害的分歧从此以后使两个争夺地中海的对手在地中海上保持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敌对状态。

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范围自然越来越广泛。自12世纪初起，扩展到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古老的马赛港自墨洛温时代末期陷入长期冬眠状态以后，这时恢复了生气。在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也从地中海的开放中得到好处。然而毫无疑问意大利在经济复兴的初期保持领先地位。地中海的全部商业活动东面通过威尼斯，西面通过热那亚、比萨汇流到伦巴第，所以伦巴第异乎寻常地蓬勃发展起来。在那个令人神往的平原上，城市像庄稼一样茁壮成长。土地之肥沃使城市能够无限发展，同时销路之易得又有利于原料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商业促使那里工业的出现，随着商业的发展，贝加莫、克雷莫纳、洛迪、维罗纳，所有古罗马的“城镇”，所有古罗马的“自治市”（municipes），重新出现了新的生机，比之它们在古典时代所曾具有的生机更加蓬勃得多。不久它们过度的积极性谋求向国外扩展：在南面扩展到托斯卡纳；在北面开辟了通过阿尔卑斯山的新道路。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的积极性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 
 

注



 伦巴德人沿着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道路前进——沿多瑙河向东，沿莱茵河向北，沿罗讷河向西。自1074年起，有文字记载，在巴黎有意大利商人（无疑是伦巴德人） 
 

注



 ；自12世纪初起，佛兰德尔的市集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意大利商人 
 

注



 。

南方人出现在佛兰德尔海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商业和商业之间自然吸引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在加洛林时代，尼德兰曾经表现出当时其他地方所不曾有的商业活力。这一点很容易解释：许多江河流经该国，如莱茵河、默兹河、埃斯科河，而且入海前在那里互相联结起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地区离这个拥有许多广而深的河口湾的国家很近，所以它们的海员不会不很早就常去那里。如前所述，杜尔斯泰德和康托维克港就是由于他们而具有重要性的。但是好景不长。在诺曼人入侵时期，两地的重要性不复存在。一个地方愈是易于接近，就愈是引来侵略者，也愈是遭到他们的践踏。威尼斯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商业的繁荣，而这里的地理位置必然促成商业的毁灭。

诺曼人的入侵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需要扩张的初步表现。他们的充沛的精力促使他们同时向西部欧洲和俄罗斯进行抢劫和征服的冒险。他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盗。如同日耳曼人以前对罗马帝国那样，他们渴望定居在比他们的祖国富裕和肥沃的地区，并且为他们的祖国再也无法养活的过剩人口建立殖民地。在这项事业中他们终于取得成功。在东面，瑞典人沿着从波罗的海经涅瓦河、拉多加湖、洛瓦特河、沃尔乔夫河、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到黑海的各条天然道路站稳了脚跟。在西面，丹麦人和挪威人使亨伯河以北的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成为殖民地。在法兰西，他们使纯朴的查理将英吉利海峡岸边的国家让予他们，自那时起该国取名诺曼底。

这些成功结果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活动转入一个新方向。在10世纪时，他们放弃战争致力贸易。 
 

注



 他们的船只游弋在北方诸海，他们不用担心有人竞争，因为沿岸的各民族中只有他们是航海家。只要浏览北欧传奇的那些饶有趣味的故事，就可以想象出那些故事所讲述的奇遇和业绩中蛮族海员的大胆和才智。每年春天，一旦海道畅通，他们即行出海。他们出现在冰岛、爱尔兰、英格兰、佛兰德尔，在易北河、威悉河、维斯杜拉河口，在波罗的海的岛屿，在波斯尼亚湾和芬兰湾的深处。他们在都柏林、汉堡、什未林和哥得兰岛有殖民地。由于他们，商业的潮流从拜占庭和巴格达开始，经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贯穿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北海沿岸，在那里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比希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高度文明以斯堪的纳维亚人为媒介给予欧洲北部的那种影响更为奇怪的现象。在这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人所起的作用看来与威尼斯在欧洲南部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尽管两地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不同。像威尼斯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恢复了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像威尼斯的商业很快将伦巴第卷入它的活动之中一样，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活动激起佛兰德尔海岸的经济觉醒。

佛兰德尔的地理位置确实使之成为北方诸海的商业在西部的极好中途站。佛兰德尔成为来自英格兰的船只或者穿过松得海峡出波罗的海南下的船只的旅程的天然终点。前面已经说过，康托维克和杜尔斯泰德港在诺曼人入侵时期以前已常有诺曼人来往。这两个港口在风暴中相继消失。康托维克再未从废墟上兴起。位于兹万湾底部的布鲁日位置更好，继承了康托维克。至于杜尔斯泰德，自10世纪初起，斯堪的纳维亚的海员又出现在那里。然而该地的繁荣未持续很久。商业越来越发展，也就越来越集中到布鲁日，因为该地离法兰西更近，而且佛兰德尔的伯爵们使该地维持着杜尔斯泰德地区不曾享有的安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布鲁日将北方的贸易越来越吸引到自己的港口，而且可以肯定11世纪时杜尔斯泰德的消失决定性地保证了布鲁日的前途。在丹麦、普鲁士直到俄罗斯发现大量的佛兰德尔伯爵阿诺尔德二世和博杜安四世（965—1035年）时的钱币。在缺乏书面资料的情况下，这一事实证明，从那时起，通过斯堪的纳维亚海员，佛兰德尔与上述国家保持着联系。 
 

注



 佛兰德尔与对面的英格兰海岸的交往必定更加活跃。我们知道，盎格鲁-撒克逊的王后埃玛1030年前后就在布鲁日避难。991至1002年，在伦敦的商品通行税清册中，佛兰德尔人居于在该城经商的外国人的首位。 
 

注





在佛兰德尔这样早就显示出商业重要性的各种原因之中，应该指出该国有一个本地的工业，能够向停靠该地的船舶提供贵重的回程货物。从罗马时代起，甚或在此以前，摩里尼人和墨那皮人就生产呢绒。这种早期的工业必定在罗马的征服所引起的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臻于完善。在海岸湿润的草地上牧养的绵羊，毛的质地尤其精良，这一点决定性地保证呢绒工业获得成功。我们知道，佛兰德尔出产的羊毛披肩和羊毛斗篷远销到阿尔卑斯山那边；我们还知道，在帝国的末期，图尔内有一个军服厂。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结束此项工业。5世纪时入侵佛兰德尔的法兰克人，像他们以前的老居民一样继续从事此项工业。毫无疑问，9世纪的历史文献所谈到的弗里斯兰的织品是在佛兰德尔生产的。 
 

注



 这看来是使加洛林时代还保持一些商业活动的仅有的工业产品。弗里斯兰人沿埃斯科河、默兹河和莱茵河运输这些产品。当查理大帝想要用礼品答谢哈利发诃伦·阿尔·拉希德的祝贺时，他找不到比弗里斯兰的羊毛斗篷更好的东西来赠送给他。我们可以猜想，这种以色彩瑰丽质地柔软著称的织品，一定很快引起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航海家的注意。在欧洲北部没有地方能够找到更为贵重的产品，这种织品列在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中，与北方的毛皮、阿拉伯和拜占庭的丝织品居于同样的地位。一切迹象表明，1000年左右在伦敦市场上引人注目的呢绒是佛兰德尔的呢绒。这时航运的发展为佛兰德尔的呢绒提供了新的销路，这不可能不使该种产品的生产出现新的飞跃。

就是这样，商业和工业（后者在当地进行而前者来自国外）结合起来使得佛兰德尔地区自10世纪起经济越来越活跃。在11世纪时，佛兰德尔取得的进步已经是惊人的。从那时起，佛兰德尔与法兰西北部进行贸易，用呢绒换取法兰西的酒。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格兰，使该国与大陆联系起来（以前英格兰沿着丹麦的轨道转），从而增进了布鲁日已经与伦敦保持的关系。除了布鲁日以外又出现了另外的商埠：根特、伊普雷、里尔、杜埃、阿拉斯、图尔内。伯爵们在图鲁、梅西纳、里尔和伊普雷建立了市集。

不过佛兰德尔并非是惟一受到北方航运有利影响的地方。这种影响在流到尼德兰的各条河流的沿岸都有反应。有资料提到，埃斯科河岸的康布雷和瓦朗西安以及默兹河岸的列日、于伊和迪南，在10世纪时就已经是商业中心。莱茵河岸的科隆和美因兹也是如此。离北海活动中心较远的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没有显出同样的重要性。在那里，除了与英格兰有天然联系的鲁昂以及再靠南一些的波尔多和巴荣纳（此地发展较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地方值得一提。至于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内地，只是在或从意大利向上或从尼德兰向下逐渐向那里蔓延的经济渗透的影响下，非常慢地发生变化。

仅仅在12世纪时，经济渗透逐渐蔓延，终于改变了西部欧洲的面貌。经济渗透使西部欧洲摆脱了传统的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是一种仅仅建立在人和土地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强加于西部欧洲的。商业和工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对农业起作用。农业产品不再只供土地的所有者和耕作者消费，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料卷入总的商品流通系统。到那时为止禁锢着经济活动的领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整个社会显得比较灵活、活跃和丰富多彩。如同古典时代一样，乡村重新趋向于城市。在商业的影响下，古代的罗马城镇恢复生气，居民增加；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有的对附近地区有影响，有的影响到很远的地方。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平均每五平方里厄 
 

注



 就有一座。这是因为城市确实已成为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城市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服务。日益紧密的利害关系把城乡联结在一起：乡村向城市供应粮食，反过来城市向乡村供应商品和产品。市民的物质生活依靠农民，而农民的社会生活则依靠市民。因为市民向农民展示了一种较为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激起了农民的希望，因而增加了他们的需要和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城市的出现并非仅仅在这方面有力地刺激了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出现还向全世界传播了新的劳动观念，这对社会进步同样做出了贡献。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这一事实的后果（以后我们还要谈到）是无法估量的。最后再补充一点：经济的复兴（12世纪时经济由复兴到繁荣）显示了资本的力量，我们还将充分地谈到这一点，以便说明很少的时代对社会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

生机勃勃、面貌一新、迈步前进的新欧洲，总之更像古代的欧洲，而不像加洛林时代的欧洲。因为新欧洲恢复了古代欧洲作为一个城市地区的那种基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总的说来，在罗马帝国西部各省中，大的商业城镇相对地稀少，几乎只可举出那不勒斯、米兰、马赛和里昂。当时不存在可与威尼斯、比萨、热那亚、布鲁日那样的港口或者米兰、佛罗伦萨、伊普雷、根特那样的工业中心相比拟的地方。在高卢，诸如奥尔良、波尔多、科隆、南特、鲁昂等古代城镇，在12世纪时所具有的重要性看来远远超过它们在罗马皇帝统治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性。最后，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发展超越了罗马欧洲的经济发展所达到的范围，不是停止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而是广泛地蔓延到德意志，并且一直延伸到维斯杜拉河。那些在基督纪元开始之时只有很少的琥珀和毛皮商人经过的、在我们祖先看来就像非洲中心一样荒凉的地区，现在到处都是繁荣的城市。罗马商船从未曾穿过的松得海峡，这时船舶来来往往显出一派生气。人们如同在地中海一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航行。在这两个海的沿岸有着几乎同样多的港口。商业利用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商业控制着这两个把欧洲大陆非常奇妙的锯齿形海岸夹在当中的内陆海。正如意大利的城市将穆斯林从地中海赶了回去一样，在12世纪时德意志的城市也将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赶了回去，条顿人的汉萨同盟的船舶满布在这两个海上。

就是这样，商业的扩展发端于两个地方（由于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通过威尼斯和佛兰德尔，欧洲与东方世界发生接触），像一种健康的时尚传遍整个大陆。 
 

注



 商业活动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内地发展，最后会合在一起，在从布鲁日到威尼斯的天然道路的中点——香巴尼平原——取得接触。自12世纪起在那里建立起特鲁瓦、拉尼、普罗万和奥布河畔巴尔等著名的市集，这些市集直到13世纪末在中世纪的欧洲起着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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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商人



由于资料缺乏，不可能足够确切地阐述商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在谈到起源问题时几乎总是这样。我们刚刚概述了商业活动的开端，是商人阶级促使商业活动出现并传遍西部欧洲的。

在某些地区，商业看来是一种原始的和自发的现象。例如，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从历史黎明时期起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航海至少和农业一样历史悠久。所有一切都促使人们去从事航海：海岸呈深深的齿形，港湾的众多以及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岛屿或海岸的吸引力。因为家乡的土地贫瘠，那些地方更是激励人们去海上冒险。加之，由于靠近较为古老而防卫不足的文明地区，因此可以抢劫致富。海盗行径是海上贸易的先导。对于荷马时代的希腊航海者来说，也正如诺曼海盗一样，在长时期内，这两种行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应该说，在中世纪不存在这种现象。找不到这种英勇而野蛮的买卖的痕迹。5世纪时入侵罗马各省的日耳曼人对于海上生活完全外行。他们满足于把土地占为己有，因而地中海的航运和过去一样继续起着帝国时期归它起的作用。

穆斯林的入侵造成帝国的覆灭并且关闭了地中海，但未产生反应。人们接受了既成事实，欧洲大陆失去了传统的出路，长期囿于基本上以农村为基础的文明。犹太人、小贩和临时性的商人在加洛林时代进行的零星买卖太微不足道，而且为诺曼人和萨拉森人的入侵所彻底消灭，所以无法把这种零星买卖当作商业复兴的先兆，商业复兴的最初征候是在10世纪时突然出现的。

我们可以假定商人阶级是从农业人口中逐渐形成的吗？乍看起来这样假定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没有什么根据可以使人相信这种论点。在中世纪早期家家户户、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的那种社会组织中，看不出有什么因素可能促使人们用依靠占有土地享有的稳当生活去换取碰运气不稳定的商人生活。而且，在同外界没有接触因而习惯于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们中间，利欲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必然表现得非常之少，没有什么新颖奇异的东西激励他们，而他们又或许完全没有首创精神。虽然农民常去城镇和城堡的小市场，但是他们从市场上赚到的钱太少，不可能激起他们想要依靠做生意过活的愿望，甚至他们想不到还可能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之中肯定谁也不会想到卖掉土地换取现金。社会状态和风俗习尚顽强地反对这种做法。再说也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说明有人想到去干一种既奇怪又冒险的事情。

某些历史学家力图将大修道院的仆役说成是中世纪商人的鼻祖，他们负责从院外采办生活必需品，有时或许也到附近市场去出售院里的剩余收获物和葡萄汁。这种假设虽然独出心裁，但是经不起推敲。首先，“修道院商人”为数太少，不足以产生具有某些意义的影响。再者，他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商人，而是专为他们的主人服务的雇工。看不出来他们是为自己牟利而做生意。企图在他们和我们正在这里探索其起源的商人阶级之间建立一脉相承的关系，过去没有成功，将来肯定也绝不会成功。

可以确实断言，在还没有任何东西预见西部欧洲会有商业传播的时期，经商这种职业出现在威尼斯 。卡西奥多罗斯在6世纪时已经描写威尼斯人是水手和商人的民族。我们确知，在9世纪时该城已经积累了非常巨大的财富。而且，威尼斯从那时起与加洛林皇帝们或拜占庭皇帝们签订的商约，使人们对该城居民的生活方式没有怀疑的余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关于他们积累资本和经营商业的方式的资料。非常可能，在环礁湖的小岛上炼制的盐很早就是有利可图的出口产品。沿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的沿海贸易，特别是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使该城获得更大的利润。人们大为惊异地看到，从10世纪起威尼斯人的经商技能已经达到多么完善的地步。 
 

注



 当欧洲其他各地教育为教士所全部垄断的时候，在威尼斯能写会算的人很多，这种稀奇的现象不可能与商业的发展无关。

我们还可以推测，而且可能性极大，借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助于使商业的发展达到它所达到的程度。确实我们在这方面没有11世纪初期以前的资料。但是在11世纪初期海商贷款的风气似已非常盛行，所以贷款的起源必定早得多。

威尼斯商人向资本家借贷为采购船上货物所需的资金，利率一般高达百分之二十。一艘船由几个共同行动的商人装货。由于航海的危险性，海上远航队由包括几艘船只的船队组成，船上配备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海员。 
 

注



 所有一切都表明利润是非常之大的。在这方面威尼斯的文献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确切的情况，然而我们可以利用热那亚的资料来弥补威尼斯的文献的空白。在12世纪，这两个城市的海商贷款、船舶装备和经商方法都是彼此一样的。 
 

注



 因此我们所知道的有关热那亚海员获得巨额利润的情况，对于他们的威尼斯先驱来说一定是适合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少，因此可以断言：商业，也只有商业，使得这两个地方的那些富有精力和才智的人们，遇上好机会而获得大量的资本。 
 

注





但是威尼斯商人如此既快又早地致富的秘密，无疑在于把他们的商业组织与拜占庭的商业组织联系起来，并且通过拜占庭与古典时代的商业组织联系起来的那种紧密的亲族关系。实际上仅就地理位置而言威尼斯属于西部地区；就它所过的生活和鼓舞它的精神而言，它是这个地区的异邦。环礁湖的第一批移民，即来自阿奎莱亚及其附近城镇的逃亡者们，将罗马世界的经济技术和工具带到那里。从那时起一直把该城与拜占庭意大利以及君士坦丁堡联系起来的那种经常不断和日益活跃的来往，保护和发展了这个聚宝盆。总之，在威尼斯和保存着千年文明传统的东部地区之间从未失去联系。我们可以认为，威尼斯的航海家们是我们已经见过的那些直到穆斯林入侵以前非常活跃地经常出入马赛港和第勒尼安海的叙利亚航海家们的继承者。他们不需要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学徒期就可以学会进行国际贸易。在他们的身上从未丢掉商业的传统，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西部欧洲的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不可能不做出这样的推测：古典时代的商业法律和惯例是他们在西部欧洲表现出优越性并且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 
 

注



 通过详细的研究，有朝一日或许会证明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毋庸置疑，在头几个世纪威尼斯政治结构中如此引人注目的拜占庭影响，也孕育了威尼斯的经济结构。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经商这项职业是从商业的痕迹早已完全消失的一种文明中缓慢地挣脱出来的。在威尼斯，商业与城市本身同时出现；在那里商业是罗马世界的幸存物。

威尼斯肯定对11世纪时开始发展起来的其他沿海城市有深刻的影响，首先是对比萨和热那亚，随后是对马赛和巴塞罗那。有了商人阶级，商业活动才逐步由海岸向大陆内地传播，但是威尼斯似乎在商人阶级的形成方面未起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没有什么东西能使这种现象与古典时代的经济组织联系起来。或许威尼斯商人早期到过伦巴第和阿尔卑斯山以北。但是没有发现他们在任何地方建立过移民地。陆地商业的条件毕竟与海上商业的条件差别太大，我们不能主观认为威尼斯商人在这方面也有影响，而且也没有文献表明这种影响的存在。

10世纪时在西部欧洲重新形成一个专业商人的阶级，它的发展开始时非常缓慢，在下一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逐步增快。 
 

注



 在这同一时期人口开始增加，肯定与这种现象有直接的关系。人口增长确实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去过流浪和冒险的生活，在所有农业文明的社会中，这种生活是那些再也无法在土地上安身的人们的命运。人口增加使得社会上到处流浪的游民群众增多，他们天天靠修道院的施舍过活，收获时节去当雇工，打起仗来受雇当兵，遇到机会就毫不踌躇地进行抢劫。毋庸置疑，第一批做生意的行家就出现在这批流浪者和冒险家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自然地驱使他们去到那些人烟稠密可以有希望获得某种利益或机遇的地方。如果他们经常去各个圣地，肯定地同样会被各个港口、市场和市集所吸引。在那些地方他们受雇去当水手、拉纤人、装卸工或搬运夫。他们之中一定有很多精力充沛的人，受过充满意外的生活经历的锻炼。很多人懂得外语，熟悉各国的风俗和需要。 
 

注



 如果碰到好机会——我们知道，在一个流浪者的生活中机会是很多的——他们非常擅长于利用这些机会。只要聪明机灵，小利能够变成大利。特别是在一个交通不便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对稀少因而必然保持物价高昂的时代，情况定然如此。由于交通不便，饥荒在全欧洲蔓延，有时在这个省有时在那个省，这给那些善于利用机会的人更加增添了发财致富的机会。 
 

注



 几袋小麦在适当的时候运到适当的地点，就足以获得巨额利润。因此，对于一个机灵和不怕吃苦的人来说，只要红运高照就有利可图。可以肯定，不久之后这些在世间流浪的无业游民的贫苦群众之中出现了新的富豪。

幸好有一些资料可以证明事实正是如此。这里只要引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芬查尔的圣戈德里基传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注





他于11世纪末出生在林肯郡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孩童时代就得想方设法自己谋生。如同各个时代的很多其他不幸的人一样，他在海滩上流浪，注意着浪潮冲上来的沉船的残骸。以后或许由于幸运地找到了什么东西，他临时做起流动商贩来了，背着不值钱的小商品走遍全国各地。久而久之，他积攒了几个钱。有一天他加入了在旅途上遇见的一支商队。他跟着这支商队从市场到市场，从市集到市集，从城市到城市。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商人，很快赚得了相当多的钱，可以和同伴们合伙，共同装载一艘船只，沿着英格兰、苏格兰、丹麦和佛兰德尔海岸从事沿海贸易。他们的合伙组织万事如意，兴旺发达。它的业务就是把听说国外紧俏的货物运到国外，再从那里贩回商品，注意卖到最需要这些商品因而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几年以后，这种贱买贵卖的精明手法使戈德里基成为富豪。就在这时，他受了神的感化，突然舍弃了原来所过的生活，把财产交给穷人，自己去当了隐修的修道士。

圣戈德里基的故事，如果去掉神秘的结局，也就是许许多多其他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极为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起先一无所有的人，如何得以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积累起大量的资金。环境和机会或许对他的发财致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成功的基本原因是才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商业意识。我们所讲述的这本当时人写的传记的作者，在书中很多地方强调了这一点。 
 

注



 在我们看来，圣戈德里基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天赋有在各个时代具有进取精神的人身上并不少见的那种商业本能。追求利润的思想指导着他的一切行动，在他的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那种著名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可是有人要我们相信这种精神仅仅始于文艺复兴时代。如果有人说圣戈德里基经营商业仅仅在于满足他自己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不可能拿出根据来的。他不是将赚来的钱深藏在箱底，而只是用来维持和扩大他的买卖。不妨用一句过于现代的话来说，他获得的利润陆续用来增加他的流动资本。看到这位未来的修士的良心完全不受宗教道德的约束，简直令人惊异。他费尽心机为每件商品寻找能赚取最大利润的市场，是明目张胆地违抗教会对各种投机倒把所持的谴责态度以及“公平价格”的经济学说的。 
 

注





圣戈德里基致富的原因不仅在于经商技巧。在一个仍像11世纪时一样野蛮的社会里，个人的创造性只有依靠联合才能成功。太多的危险威胁着这位商人的漫游生涯，不能不使他感到首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自卫。也还有另外的原因促使他同他的伙伴们联合起来。在市集和市场上如果发生争端，他可以在他们中间找到在法庭上为他辩护的证人或保人。与他们合作，他就可以大批买进依靠他个人的财力所无法买进的商品。有了他所参加的集体的信誉，他个人的信誉得以提高。由于这个集体，他在与敌手的竞争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占上风。圣戈德里基传的作者说得很恰当，他告诉我们：他的主人公自与一支流动商人的商队合伙之日起，他的生意就突飞猛进。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按照习惯。中世纪早期的商业只有在以商队为其特殊表现的那种原始形式下产生。只是由于商队在其成员间建立的相互保证、商队规定给他们的纪律、商队使他们服从的规章，商业才有可能进行。无论海上贸易或者陆地贸易，都是同样的情景。船舶只有结成队才航行，同样商人只有结成帮才周游各地。只有以武力保证安全才有他们的安全，而武力是联合起来的结果。

如果认为商人合伙组织（从10世纪起就可以发现合伙组织的迹象）是德意志独有的现象，那是完全错误的。确实，在欧洲北部用来表示合伙组织的专门名词——基尔特（gild）和汉萨（hanse）——源于德语。但是这种合伙的做法在各地经济生活中都可以见到，尽管在细节方面因地而异，但在基本方面各地相同，因为各地同样存在着必须实行合伙的环境。在意大利如同在尼德兰一样，商业传播靠的是相互帮助。罗曼语各国的“同乐会”（frairies）、“互济会”（charités）和商人“协会”（compagnies）正好是德语地区的基尔特和汉萨的相似词。 
 

注



 对经济组织起决定性影响的不是“民族的特性”，而是社会的需要。商业的早期组织如同封建制度的早期组织一样是世界性的。

从10世纪起在西部欧洲出现越来越多的商队，根据原始资料我们可以对这些商队形成一个确切的概念。 
 

注



 应该想象得出，商队是武装的马帮，队员佩带弓剑，环护着负载袋子、包裹和木桶的马匹和货车。一名掌旗人走在商队的前头。一名首领（汉萨伯爵或长老）统率商队。商队由“兄弟们”组成，忠诚誓盟把他们彼此约束在一起。紧密团结的精神鼓舞着整个商队。一切迹象表明，商品是同买同卖，利润是根据各人在合伙组织中股份的多少按比例分配。

看来这些商队一般来说是长途跋涉的。如果认为这个时期的商业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商业，狭隘地局限在一个地区市场范围之内，那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商人远至巴黎和佛兰德尔。在10世纪末，伦敦港有科隆、于伊、迪南、佛兰德尔和鲁昂的商人常来常往。有一件文献资料谈到与西班牙做生意的凡尔登人。 
 

注



 在塞纳河流域，水路商人的巴黎汉萨与鲁昂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圣戈德里基传的作者向我们讲述圣戈德里基远行至波罗的海和北海，也就同时告诉我们他的伙伴们也是远涉重洋的。

因此，国际贸易，如果用一个更确切的词来说就是远距离的贸易，是中世纪经济复兴的特征。正如威尼斯和阿马尔菲的航海事业以及后来比萨和热那亚的航海事业从一开始就大胆从事远洋航行一样，大陆的商人也在广阔的空间过着他们的漂泊生活。 
 

注



 这是他们获得巨额利润的惟一方法。为了卖得高价，必须到远方去寻找货源充足的产品，俾能随后在该产品短缺价格上涨的地方高利出售。商人走得愈远，愈是有利可图。因而我们易于理解，利益的引诱是多么地强烈，足以抵消漂泊不定、听天由命的生活的劳累和危险。除了冬天以外，中世纪的商人终年在旅途之中。12世纪的英国文献生动地称他们为“灰尘脚板”（pedespulverosi）。 
 

注





这些流浪者，这些经商的游民，他们奇特的生活方式必定从一开始就使农业社会感到惊讶，他们与这个社会的一切习惯相抵触，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在附着于土地的人们中间引起了波澜；他们向一个忠于传统和尊重把每个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固定起来的等级制度的社会，显示出一种老谋深算和理性主义的活动，因为有了这种活动，财富就取决于人的才智和精力，而不是用人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他们引起公愤，也是不足为奇的。对于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暴发户，贵族向来只给以蔑视。他们的财富太惹人注目，贵族不能容忍。眼见他们的钱财多于自己，贵族勃然大怒；在窘困之时不得不向这些新富豪的钱囊求助，贵族感到屈辱。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 
 

注



 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只有意大利的情况不同，那里的贵胄家族毫不犹豫地以放债人的身份关心商业活动，从而增加了他们的财富。

至于教士，他们对商人的态度更加不好。在教会的心目中，商业生活对于拯救灵魂是危险的。圣杰罗姆写的一部著作中说：“商人难以取悦上帝。”在教规学者看来，商业似乎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他们谴责营利，把营利与贪婪混为一谈。他们的“公平价格”学说想要迫使人们放弃经济生活，简言之，迫使人们信奉与经济生活的自然发展不相容的禁欲主义。任何一种投机在他们看来都是罪孽。这种严峻的态度并非仅仅由于对基督教道德观念的严格解释，很可能也是由于教会的生存环境。教会的生活事实上完全依赖于领地组织，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种领地组织与经商牟利的思想毫不相干。如果再考虑到克吕尼的神秘主义赋予宗教虔诚的安贫思想，就不难理解教会对商业复兴所采取的挑战和敌对态度，因为商业复兴对教会来说是一件令人气愤和忧虑的东西。 
 

注





然而，必须承认，这种态度并非没有好处，结果肯定阻止了利欲无限制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穷人限制了富人，保护了借债人限制了放债人。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非常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的债务灾祸，中世纪的社会得以避免；可以认为这种好的结果主要应归功于教会。教会所享有的普遍的威信起了道德马衔的作用。尽管这种威信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商人服从“公平价格”的理论，但是却足以阻止他们问心无愧地耽于利欲。许多人肯定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使灵魂得不到拯救的危险。忧虑来世折磨着他们的良心。许多人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建立慈善机构或者拨出一部分财产以退还所得的不义之财。圣戈德里基的感化人的结局说明在他们的灵魂中一定经常进行着不可抗拒的财富诱惑和严峻的宗教道德规定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崇敬宗教道德，但是他们的职业使他们不断地违犯宗教道德。 
 

注





商人的法律地位最终使他们在那个他们在许多方面使之惊讶的社会中处于完全与众不同的位置。正是由于他们过着流浪生活，所以他们到处被视为外乡人。无人知道这些长年旅行者的出身。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父母是非自由民，他们很早就离开父母铤而走险。但是奴隶身份不能推定，而要证明。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说他们根据惯例和时效 
 

注



 而获得自由。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有权审讯他们的只有凌驾于大量私人法庭之上、仍然保留着法兰克王国司法组织的老架子的法院。 
 

注





同时政府也将商人置于保护之下。地方王侯必须维护本伯爵领地内的社会治安和秩序，沿公路设警和保护行旅正是职责攸关，所以他们把保护范围扩及到商人。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继承了被他们篡夺了权力的那个国家的传统。查理大帝已经注意保持他的农业帝国的交通不受阻碍。他颁布过有利于犹太人的或基督教的香客和商人的措施，而且他的继承者们的敕令证明他们一直忠于这项政策。萨克森王室的皇帝们在德意志未曾另行其事，法兰西的国王们掌权以后也是照章办理。而且王侯们非常注意把商人吸引到他们的国家，商人使那里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大大增加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我们发现，伯爵们很早就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匪徒，注意维护市集的良好秩序和交通线的安全。11世纪时取得巨大的进步，史家称有些地区一个人可以背着满满一袋金子旅行而没有被抢劫的危险。就教会方面来说，它以开除教籍惩治拦路抢劫的强盗，而且它在10世纪末创导的上帝的和平尤其保护了商人。

但是，把商人置于政府的保护和审判权之下是不够的。他们职业的新颖性还要求根据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制定的法律变得比较灵活，适应于这种新颖性向法律提出的基本要求。司法程序中僵化的和传统的形式主义，延误时日，和裁判决斗 
 

注



 一样原始的证明方法，免诉宣誓的流弊，全凭偶然性判决的“神意裁判”等等，对于商人来说是无休止的折磨。他们需要一种比较简便、比较迅速和比较公平的法律。在市集和市场上，他们之间制定了一种商业习惯法（jus mercatorum），最早的记载见于10世纪。 
 

注



 极为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很早就采用了这种习惯法，至少是用于解决商人之间的诉讼。这种习惯法必定成为用于商人的一种私法，因为法官没有理由不承认它的好处。 
 

注



 遗憾的是提到这种习惯法的文献没有把它的内容告诉我们。毋庸置疑，它是从商务活动中产生的惯例的汇编，随着商务活动的扩大而逐渐传开。那些各国商人定期聚集而且我们知道设有负责快速审判的特别法庭的大市集，无疑从一开始就集成了一种商业判例汇编，尽管国别、语言以及国家的法律有所不同，这种判例汇编实质上在各地都一样。

这样，商人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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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城市和市民阶级的形成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气候、民族和宗教的差异，与时代的不同一样，对于这一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过去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城市是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城市也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的普遍性的原因在于必要性。城市事实上只有从外面进口食物才能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出口对等的或曰等价的工业产品，以与进口相适应。于是在城市与其附近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经常性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商业和工业对于维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 
 

注





这种情况显然包括着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别。商业活动和工业活动在城市居民中所占优势的大小因时因地而异。在古典时代，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生活或者依靠耕种他们在城外拥有的土地，或者依靠这些土地的收益，这一点为众所周知。然而下面说的同样确实：随着城市的扩大，工匠和商人越来越多。比城市经济较为古老的农村经济，继续与城市经济同时存在；农村经济并不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

中世纪的城市呈现出一幅非常不同的景象。商业和工业使城市成为当时的样子。城市在商业和工业的影响下不断成长起来。没有哪个时代有过像中世纪城市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农村的社会、经济组织之间那样鲜明的差别。看来以前从未有过像中世纪市民阶级那样的一个特别的和狭隘的城市人的阶级。 
 

注





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前几章中谈及的商业复兴直接有关，前者是果后者是因，这是毋庸置疑的。商业的扩张和城市运动的发展非常明显地协调一致就是证明。商业发轫的意大利和尼德兰正是城市最先出现而且最迅速最茁壮地成长的国家。显而易见，商业愈发展，城市愈增多。城市沿着商业传播所经过的一切天然道路出现。可以说，城市的诞生和商业的传播亦步亦趋。开始时城市仅仅出现在海边和河岸。而后，商业渗透的面扩大，另外一些城市沿着联系这些最早的商业活动中心的横断道路建立起来。尼德兰的例子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从10世纪起最早的城市开始在海边或默兹河和埃斯科河沿岸建立起来，两河中间的布拉邦特地区当时还没有城市。直到12世纪，城市才沿着修筑在那两条大河之间的道路出现。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一幅比较着重标出商路的欧洲地图会与一幅比较着重标出城市的欧洲地图大致相吻合。

或许中世纪的城市形形色色。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外形和特征。城市与城市之不同正如人与人之各异。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一般的典型把城市分为若干类别。这些典型在基本特征方面彼此相似。因此并非毫无可能描绘西部欧洲城市生活的演进过程，我们将在这里试图做到这一点。这样描绘出来的图画必然过于简单，不会完全符合各种具体的情况。这里只是找出共性的东西，即各种个性的概括。仅仅出现一个大的轮廓，恰如从山顶上看到的景色。

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像乍看起来那样复杂。确实没有必要在一篇关于欧洲城市起源的文章中，考虑各个城市表现出的千差万别。城市生活最先仅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及其附近地区为数相当有限的地方发展起来。我们只限于研究这些最初的城市也就够了，不必去管以后的城市形成情况，无论这些情况多么值得注意，总而言之只是重复的现象。 
 

注



 在下文中还将优先谈到尼德兰。这是因为该国比西部欧洲其他任何地区向历史学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有关城市演进初期的情况。

我们在前一章所努力描述的那种中世纪的商业组织，使其赖以存在的旅游商人必须定居在固定的地点。在两次旅行当中的间隙，特别是在海道、江河和公路不能通行的气候恶劣的季节，他们必然要聚集在某些地点。自然最先集中在那些交通便利，同时又能保证钱财和货物安全的地方。因此，他们去到最符合这些条件的城镇和城堡。

总之，这样的城镇和城堡为数很多。城镇的位置原取决于地形或河流走向，一句话，取决于自然环境，正是这一点决定商业发展的方向，因而把商人引向城镇。至于城堡，原是为着抵御敌人或供居民避难之用，自然不会不建在交通特别方便的地方。商人走的正是侵略者走过的路，结果是建来抵御侵略者的堡垒极其适合于把商人吸引到它们的墙垣跟前。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初的商人聚居地形成在那些大自然预先安排成为——或重新成为——经济流通中心的地方。 
 

注





有人可能会相信，而且有些历史学家确已相信，从9世纪起大量建立的市场（mercatus，mercata）是这些最早的商人聚居地形成的原因。尽管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迷惑人，但是经不起推敲。加洛林时代的市场是简单的地方市场，常去的是附近的农民和少数的小贩。市场的惟一目的是供应城镇和城堡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市场每周只开市一次，其交易限于满足为数极少的居民的家庭需要，市场是为居民而建立的。这类市场一直存在，而且今天在成千上万的小城市和村庄中依然存在。它们没有那么强大的和广泛的吸引力足以把商业人口吸引到它们周围定居。而且我们知道，许多地方虽然有这类市场，但是从未上升到城市的地位。例如康布雷的主教和雷舍诺的修道院院长所建的市场就是这样，一个于1001年建于康布雷锡堡，另一个于1100年建于拉多尔夫泽尔。然而康布雷锡堡和拉多尔夫泽尔始终只是无足轻重的地方，使之成为城市的企图失败了，这正好表明这些市场缺少有时人们喜欢赋予它们的那种影响力。 
 

注





市集（fora）可以说是同样的情况，然而市集与市场不同，市集建来作为职业商人定期聚会的地点，使他们彼此接触，使他们在规定的时期汇合到那里。事实上许多市集的重要性非常之大。佛兰德尔的图鲁和梅西纳的市集以及法兰西的奥布河畔巴尔和拉尼的市集，直到接近13世纪末始终位于中世纪的主要商业中心之列。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因此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商业活动缺乏为坐商所必不可少的那种经常性。商人去到这些地方是因其位于从北海到伦巴第的国际干线上，而且因为地方王侯授予这些地方以特许权和特惠权。这些地方是来自南北的买主和卖主的聚集地点和交换场所；几个星期以后这些外来的顾客各奔东西，要到下一年再回来。

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也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市集就设在形成商人聚居地的地方。例如里尔、伊普雷、特鲁瓦等地就是这样。市集肯定促进了这些城市的发展，但是不可以认为市集引起这些城市的发展。举出几个大城市就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和美因兹从来不是市集的所在地；图尔内在1284年才有一个市集，莱顿到1304年，根特到15世纪才有一个市集。 
 

注





因此事实依然是：地理位置加上存在一个城镇或者一个筑有工事的城堡，看来是商人定居地的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这种商人定居地的形成丝毫不是人为的。商业生活的第一位的需要——交通方便和安全——可以非常合乎情理地解释清楚这一点。在一个比较先进的时代，技术使得人们可以征服自然，尽管有气候或土壤方面的不利条件，人们也可以强行生存下去，这时或许可以根据急功好利的思想在任何地方选定城市的位置。但是当社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从自然环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社会不得不适应自然环境，所以社会必须按照自然环境安排人们居住的地方。中世纪城市的形成几乎是一种显然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现象，正如河流是由山脉形态和山谷走向所决定的一样。 
 

注





随着从10世纪起欧洲商业复兴的速度加快，建立在城镇之内或城堡脚下的商人定居地不断扩大。那里的人口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从一开始那里就表现出来的人口上升趋势，一直不间断地持续到13世纪末。事情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每一个国际转口的交通枢纽自然促进了人口的增加，商人增多的结果必然导致所有商人最先定居的地方的商人人数增加。因为这些地方恰好最有利于商业生活。其所以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吸引商人，是因为更加适合商人的职业需要。就这样，下述事实可以得到最为满意的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最老的商业城市。

关于最早的商人聚居地我们所占有的资料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10和11世纪的史书完全不注意社会和经济现象。因为史书专属神甫或修士编纂，自然根据对教会的重要性如何来权衡事件的重要性。世俗社会引不起他们的注意，除非关系到宗教社会。他们不可能忽视对教会有影响的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记述，但是他们怎么会留心写下他们既缺乏了解也缺乏同情的城市生活的起源呢？ 
 

注



 偶尔透露出的一点隐隐约约的情况，在谈到一次骚乱或一次暴动时所做的片言只语的评注，历史学家几乎总是不得不满足于这点资料。必须到12世纪时才能从这里或那里参与著述的某个罕见的在俗教徒处找到稍微丰富一点的材料。特许状和册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料之不足，然而起源时期的特许状和册据非常稀少，从11世纪末期起，特许状和册据才开始提供稍微丰富一点的情况。至于城市的原始资料（就是说由市民写或编的），12世纪末期以前的一无所有。因此，虽然有一点资料，但仍然有许多东西无从得知，在引人入胜的城市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不得不常常借助于推理和假设。

关于城镇居民增加的详细情况，我们缺少资料。我们不知道最初移居到那里的商人如何在原有居民中间或旁边安家。城镇的围墙之内经常有一些空地，用作耕地和园圃，城镇起初必定向商人们提供一块地方，但不久这块地方变得太拥挤。肯定从10世纪起许多城镇中的商人不得不定居在城墙之外。在凡尔登，他们建起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围子（商人区negotiatorum claustrum） 
 

注



 ，用两座桥与城镇相连。在雷根斯堡，主教城的旁边建起商人城（urbs mercatorum）。在乌德勒支、斯特拉斯堡等地也有同样的情况。 
 

注



 在康布雷，新来的人们在他们四周竖起木栅，不久又换成石墙。 
 

注



 我们知道，在马赛11世纪初一定扩大了城墙的范围。 
 

注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例子不容置疑地证实从罗马时代以来未见扩大的古老城镇迅速扩展。

城堡居民增加与城镇居民增加的原因相同，但是所处的条件相当不同。城堡里确实缺乏可供新来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城堡只是四周用城墙围起、面积狭窄有限的堡垒。结果是，由于缺少地方，商人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定居在城堡之外。他们在城堡旁边建起一个外堡（forisburgus），即一个郊区（suburbium）。这种郊区，有些文献还称之为新堡（novus burgus），以别于与之相连的封建城堡即旧堡（vetus burgus）。特别是在尼德兰和英格兰，有一个用以称呼这种地方的词，极妙地符合它的性质——这个词叫做港口（portus）。

在罗马帝国的行政用语中，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用墙围起来存放或转运商品的地方。 
 

注



 这个词几乎一成不变地沿用到墨洛温和加洛林时代。 
 

注



 显而易见，一切适于用这个词的地方位于水道之上，而且这些地方设有商品通行税卡。

因此这些地方是码头，按照商品流通的常规，堆积待运到更远地方去的商品。 
 

注



 港口与市场或市集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市场和市集是买主和卖主定期聚会的地方，而港口是经常性的商业地点即不间断的转口中心。从7世纪起，迪南、于伊、迈斯特里奇、瓦朗西安和康布雷都是港口的所在地，因此是转运的地方。 
 

注



 8世纪的经济衰退和诺曼人的入侵自然毁坏了这些地方的商业。到了10世纪，不仅老的港口恢复生气，而且新的港口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如在布鲁日、根特、伊普雷、圣奥梅尔等地。与此同时，在古英语的文献中出现port一词，用作拉丁文urbs和civitas（城市）的同义词，而且今天在所有说英语的国家的城市名称中还常常碰到port这个词尾。 
 

注



 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经济复兴和城市生活开端之间的紧密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以致在欧洲最伟大的一种民族语言中，一个表示商业地点的词，同时也用来表示城市本身。而且古荷兰语也有类似的现象。在古荷兰语中使用poort和poorter两个词，第一个词的意义是“城市”，第二个词是“市民”。

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在10和11世纪时如此大量地提到的佛兰德尔及其附近地区城堡脚下的港口是商人聚居地。编年史或圣徒传记的某些章节向我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有关港口的详细情况，使人对此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我在这里仅仅引用一下《圣沃马里奇迹》中稀奇的记叙，这本书是1060年左右由一位目睹他所报道的事件的修士写的。这里写的是列队到达根特的一队修士。居民“像一窝蜂地”出来迎接他们。他们首先将虔诚的客人引到位于城堡围墙内的圣法拉伊尔德教堂。第二天这些修士走出城堡去到新近在港口建立的施洗礼者圣约翰教堂。 
 

注



 因此看来这里是不同起源和性质的两个居民点并存的例子。较老的一个是堡垒，另外较新的一个是商业地点。正是通过这两种成分的逐渐融合，第一个一点一点地被第二个所吸收，城市诞生了。 
 

注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以前，请注意那些地理位置不利于它们变成商业中心的城镇和城堡的命运。就在尼德兰境内，这样的地方有如泰鲁阿纳的城镇以及斯塔夫洛、马尔梅迪、洛伯斯等修道院周围构筑的城堡。

在中世纪的农业和领地时期，所有这些地方都以其财富和影响闻名。但是它们位离交通干线太远，所以受不到经济复兴的影响，也可以说受不到它的滋润。在经济复兴所激起的繁荣兴旺之中，它们始终是贫瘠之地，就像种子撒到石头上一般。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地方在近代以前超越半农村的普通小镇阶段。 
 

注



 这就足以清楚说明城镇和城堡在城市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城镇和城堡所适应的社会秩序与城市诞生时的社会秩序非常不同，所以城镇和城堡并没有产生城市。可以说，城镇和城堡只是商业活动结晶的地点。商业活动并非从那里产生，当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汇合到那里的时候，它从外面来到那里。城镇和城堡的作用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作用。在城市形成的历史上，商业郊区比封建城堡重要得多。郊区才是积极的因素，正由于郊区的出现，城市生活的复兴才可以理解，因为城市生活的复兴只是经济复兴的结果 
 

注



 ，这一点下面还要讲到。

从10世纪起商人聚居地的特点是不断地发展壮大。因此商人聚居地与城镇以及它们位居其脚下的城堡所顽固坚持的静止状态形成最强烈的对照。它们不断地吸引来新的居民。它们不断地膨胀，所占面积越来越大，以致到12世纪初期在很多地方它们已经从四面八方把原来的城堡包围起来，它们的房舍簇拥在城堡的周围。从11世纪初期起，为它们建立新的教堂，把它们的居民分配到新的堂区，已成为非做不可的事情。有文献提到在根特、布鲁日和圣奥梅尔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修建起往往由富商创议修建的教堂。 
 

注



 至于郊区的布置和布局，仅能形成一个总的概念，因为缺少准确详细的资料。它的雏形各地都很简单。一个市场设在流经该地的河流的岸边或者就设在该地的中心，市场是街道的交叉点，各条街道从市场通向各个城门，由此通向农村。这是因为商人郊区很早就是由防御工事围绕起来的 
 

注



 ，应该特别强调地指出这一特点。

尽管王侯们和教会做出了努力，暴力和抢劫仍然经常肆虐，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不可能没有防御工事。在加洛林帝国瓦解和诺曼人入侵之前，王权好歹还能够保证社会治安，当时的港口（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似乎还是不设防的地方。但是到了9世纪中叶，除了城墙的庇护之外已经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动产的安全。845至846年的一份文献清楚地指出，最有钱的人和少数剩下的商人到城镇寻找避难所。 
 

注



 商业复兴大大地刺激了各类强盗的胃口，所以自卫必然成为商人聚居地的迫切需要。正如商人们除非携带武器不敢冒险在公路上行走一样，他们也将自己集体的住处变成一种设防的地方。他们在城镇或城堡脚下建立起来的定居地，使人想到它们相当类似于欧洲移民17、18世纪时在美国和加拿大殖民地建立的堡垒和碉堡。同样地商人定居地通常只用坚实的木栅防护起来，木栅上开有门，四周环以壕沟。在纹章中长期保留着以一种围篱象征城市的习惯，由此我们还可以回想到最早的城防工事。

肯定来说，这种粗糙的木栅除了抵挡一下突然袭击以外别无其他用途。它可以抵御匪徒保证安全，但不能经受正规的围攻。 
 

注



 在战时必须将木栅付之一炬，以免敌人在那里埋伏，然后躲进城镇或城堡之中，犹如躲进了坚实的堡垒。差不多只是从12世纪起，商人移居地日益繁荣，才有可能用石墙围绕起来，侧面建起塔楼，可以对付正规的进攻，从而安全更有保证。从那时起，商人移居地本身也成为了堡垒。还继续矗立在堡垒中心的封建的或主教的旧城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无用的墙垣任其逐渐坍圮成为废墟。那里房屋鳞次栉比，把废墟覆盖起来。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城市把对于伯爵或主教来说只是不产生价值的资产的旧城墙买过来，加以拆毁，把其所占的空间变成建房的地面。

中世纪的城市是设防的城市，产生这一基本特点的原因就在于商人需要安全。不可想象在那个时代会有一座不筑城墙的城市；这是一种权利，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这是任何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种特权。在这方面纹章又非常准确地符合于真实，在城市纹章的上面有一个城冠。

然而城墙不仅是城市的象征，而且也是当时用来、现在仍然用来称呼城市居民的名称的由来。正因城市是筑垒之地，所以城市成为城堡。如上所述，商人聚居地称为新堡，以别于原来的旧堡。从而新堡的居民最迟从11世纪初期起得到市民（burgenses）这个名称。据我所知，这个词于1007年第一次出现在法兰西；1056年出现在佛兰德尔的圣奥梅尔；以后经莫泽尔河地区（1066年出现在于伊）传入神圣罗马帝国。因此新堡即商人城堡的居民，得到了或者更可能是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市民这个名称。奇怪的是，这个名称从来没有应用于旧堡的居民。旧堡的居民被称为堡垒的居民（castellani）或营地的居民（castrenses）。这进一步地并且特别有意义地证明，城市居民的起源问题不应在原来堡垒的居民之中而应在移民之中去寻找答案，商业使得移民大批来到原来堡垒的周围，并且从11世纪起移民开始将老居民同化。

市民这个名称不是一开始就普遍使用的。除了市民这个名称以外，根据老的传统，公民（cives）这个名称仍旧使用。在英格兰和佛兰德尔还用poortmanni和poorters（市民），这两个词在中世纪末期废而不用，但是它们绝妙地证实了我们已在前面指出的港口和新堡的同一性。说真的，港口和新堡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我们对此还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的话，仅在语言方面poortmannus（市民）和burgensis（市民）是同义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商人聚居地的最初的市民阶级是什么样子呢？显然它不仅仅包括我们在前一章中力图描述的那种长途跋涉的商人，除此以外一定还包括数量相当大的雇用来装卸和运输货物，给船只装配绳缆索具和其他设备，制作大车、木桶、货箱，一言以蔽之，一切经商所必需的用品的人。商业活动必然把附近寻找职业的人吸引到新生的城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1世纪初期起，农村居民确实受到城市居民的吸引。城市人口的密度越大，对周围的影响越强烈。城市居民为了维持日常生活，需要不仅数量很大而且行业日益增多的手艺人。从前满足城镇和城堡有限需要的少数工匠，显然不能满足新来者日益增多的要求。因此最不可少的行业的工人（面包师、酿酒师、屠夫、铁匠等等）必须来自外面。

但是商业本身也刺激了工业。举凡农村进行工业生产的地区，商业做了成功的努力，首先把工业吸引过来，然后很快把工业集中到城市。

佛兰德尔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自从凯尔特时代以来，那里就非常广泛地进行着呢绒生产。在诺曼人入侵之前，农民制作的呢绒通过弗里斯兰人航运到远方。城市商人必然也会利用这一点。我们知道，从10世纪末起，他们把呢绒运到英格兰。 
 

注



 他们很快得知当地羊毛质量优良，于是开始将其引进佛兰德尔，由他们在那里找人加工。于是他们成为包工，因而自然将农村的织工吸引到城市。 
 

注



 这些织工从此以后失去了他们的农村性，而变成替商人工作的单纯的雇佣劳动者。人口的增长自然促进了工业的集中。大批穷人涌入城市，在那里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呢绒生产保证他们的生计。然而他们在那里的状况看来是非常可怜的。由于他们彼此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商人得以向他们付非常低的工资。现存有关他们的资料（最早的时间回溯到11世纪）把他们描写成为粗暴横蛮、没有教养和愤懑不满的贱民。 
 

注



 工业生活将在13、14世纪的佛兰德尔激起非常强烈的社会冲突，这早在城市形成时期已经开始萌芽。在那里自从有了市民阶级就暴露出劳资的对立。

古老的农村呢绒业相当快地消失了。它不可能与城市呢绒业相竞争，城市呢绒业拥有通过商业途径得到的大量原料并且享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因为商人着眼于销售，他们必然改进出口织品的质量。他们亲自组织和领导缩绒和染色工场。由于质地精细和色彩绚丽，在12世纪他们的织品终于独步欧洲市场。他们还增加了织品的尺度。从前农村织工制作的老式方形羊毛斗篷（pallia）为长30至60奥恩 
 

注



 的呢绒所代替，这样的呢绒制作比较经济，出口比较方便。

佛兰德尔的呢绒于是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之一。呢绒工业集中在城市，直到中世纪末始终是这些城市繁荣的主要源泉，并且促使这些城市具有巨大工业中心的性质，正是这种性质使杜埃、根特或伊普雷非常突出地与众不同。

虽然佛兰德尔的呢绒生产享有无比的声誉，但是呢绒生产自然远非限于该地。法兰西北部和南部、意大利和德意志莱茵河流域地区的许多城市也从事该种工业，并且取得成功。呢绒比其他任何工业产品更加养活了中世纪的商业。冶炼的重要性小得多。冶炼几乎只限于炼铜。某些城市，特别是默兹河流域的迪南，是靠炼铜致富的。然而，无论哪种工业，在任何地方都服从于很早就见之于佛兰德尔的那条集中的规律。由于商业的原因，各地城市将农村工业吸引到自己那里。 
 

注





在领地经济时代，每个经营中心无论大小都尽最大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大领主在他的“宫廷”里蓄有工奴；同样地，每个农民自己修建自己的房舍，或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家具和最必需的工具。小贩、犹太人以及每隔很久路过一次的少数商人供应其他的用品。人们生活在非常类似最近还存在于俄国很多地区的那种状况之中。当城市开始使农村居民有可能到城市购买各种工业产品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在市民阶级和农村居民之间建立起如前所述的那种相互服务的关系。原来市民阶级是工匠的顾客，而现在工匠在农村居民中又找到了可靠的顾客。结果是在城乡之间产生明显的分工。农村专门从事农业，城市则专门从事工业和商业。中世纪的社会持续多久，这种状态也就持续多久。

然而这种状态对市民阶级比对农民有利得多，因此城市大力维护这种状态。城市从来不会忽略同任何把工业引进农村的企图作斗争。城市小心翼翼地监守着这项保证城市生存的垄断权。直到近代，城市才不得不放弃与经济进步再不相容的排他性。 
 

注





市民阶级的双重活动——商业的和工业的——刚才概述过了。他们从一开始就要同各式各样的困难做斗争，久而久之才得以克服。他们所定居的城镇和城堡丝毫没有做好接待他们的准备。他们在那里一定被看作是动荡的根源，可以说他们常常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首先他们必须与土地的所有者达成协议，有时与主教，有时是与修道院，有时是与占有那里的土地并在那里执掌司法的伯爵或领主。甚至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港口即新堡占据的地方分属于几个法庭和几个领地管辖。这些地方原是供农业使用的，而新来的移民立即把这里变成建造房屋的地面。要让土地的占有者意识到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还需一定的时间。这些移民过着一种与习惯相抵触或者与传统观念相触犯的生活，他们的到来引起一些麻烦，土地占有者起初对此特别感到不满。

冲突立即爆发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来者是外地人，他们几乎索性不考虑那些妨碍他们的利益、权利和习俗。人们不得不勉勉强强给他们腾出地方，而随着人数不断增加，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侵占土地。

1099年在博韦，教士会议不得不对染工们起诉，因为他们堵塞河道致使教士会议的磨坊不能开工。 
 

注



 在其他地方我们看到主教或者修道院对市民占据的土地提出争议。然而不管愿意与否，必须达成协议。在阿拉斯，圣瓦斯特修道院最终让出它的“耕地”，将其划成小块分了出去。 
 

注



 根特和杜埃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资料贫乏，当然可以设想这样的解决办法带有普遍性。直到今天，在许多城市里，街道的名称还使人想起它们当初的农业面貌。例如根特的一条主要大街还叫做“田街”（Veldstraat），在附近有一个“耕作广场”。 
 

注





由于领主的多种多样，相应地土地制度也就多种多样。有的土地要承担地租和徭役，有的要缴纳维持旧堡常备戍军骑士的给养的贡赋，还有的要缴纳由城堡主、主教或代表最高司法官的推事所征收的捐税。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带有时代的印记，这个时代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一样完全建立在土地占有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在转让地产时还有按照习惯法所必须履行的手续和缴纳的捐税，这如果说不是使得土地的买卖不可能的话，也是使之特别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沉重的既得权压在土地之上，使之固定不变，因此不能参加商业活动，不能得到商品价值，不能作为信贷的工具。

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使得已经非常复杂的状况更加复杂。市民占据的土地只属于一个领主管辖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分占这些土地的领主每人都有自己的领地法庭，只有领地法庭有权审理有关土地的案件。有些领地法庭还执掌高级审判权或者低级审判权 
 

注



 。因而审判权限的混乱使得审判管辖区的混乱更加严重。结果是同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法庭，就看是涉及债务、犯罪或仅仅土地的占有中哪一类问题。这些法庭并非都设在城市，有时必须长途跋涉前去打官司，这样困难就更大了。而且，这些法庭在组成以及所执行的法律方面各不相同。除了领地法庭以外，几乎总是有一个古老的执行吏（échevins）法庭，不是设在城镇就是设在城堡。主教管区的教会法庭不仅审理属于教会法范围的案件，而且审理一切牵连到教士的案件，还不算大量的继承、身份、婚姻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再看一下各人的身份，复杂性就显得更大了。形成中的城市社会在这方面表现出千差万别。没有什么东西比新生的市民阶级更加稀奇古怪。如上所述，商人事实上被当作自由人看待。但是对于非常多的希望找到工作而涌到城市的移民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们差不多都是附近的人，所以他们不能隐瞒自己的身份。他们所逃出的领地的领主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他们；他们村子里的人进城时可以碰见他们。人们认识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是农奴，因为农奴身份是农村阶级的普遍情况，因而他们不可能像商人一样要求得到自由，商人享有自由只因他们的出身无人知晓。 
 

注



 于是大多数的工匠在城市里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来的农奴身份。可以说他们的新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的法律身份是不相容的。虽然他们已经不是农民，但是他们不能抹掉农奴身份留给农村阶级的污点。如果他们企图隐瞒身份，他们的真相必然被无情地揭露。他们的领主只要宣称他们属他所有，他们就得跟着他返回原来逃出的领地。

商人自己也间接地感受到农奴制度的害处。如果他们想要结婚，他们选择的女子差不多总是属于农奴阶级。只有最富裕的商人可望荣幸地娶他们代之偿还了债务的某个骑士的女儿为妻。对于其他人来说，和一个农奴结婚，其后果是他们的孩子失去了自由。习惯法实际上根据“龙生龙，凤生凤”（partus ventren sequitur）的格言，将母亲的法律地位赋予孩子。人们可以理解在家庭中由此而产生的不协调现象。商人自己所享有的自由不能传给他的孩子。婚姻使农奴身份重新出现在他的家庭之中。多少仇恨、多少冲突必然从这种矛盾的状况中产生！显然，古老的法律想要把自己强加于它已不相适应的一种社会，结果造成这些不合理和不公平，不可抗拒地引起改革。

另一方面，当市民阶级壮大起来，并且凭借人员的众多而获得力量的时候，贵族在他们面前逐步后退以至让位于他们。自从旧堡垒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消失以后，定居在城堡和城镇的骑士再没有理由住在那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至少在欧洲北部，他们撤往乡村，放弃城市。只有在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他们继续住在城市。

这种情况或许是由于那些地方保留着罗马帝国的传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罗马帝国的城市组织。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城镇与以其作为行政中心的整个地区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8和9世纪经济衰退时期，与其他所有地方比较起来，它们和周围地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虽然贵族的采邑遍布农村，但是他们没有作为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贵族的特征的那种农村性质。他们定居在城镇，靠土地收入为生。从中世纪早期起，他们在那里筑起塔楼，直到今天那些塔楼还给予托斯卡纳的许多古老城市一种别致的外观。他们并未去掉古代社会所深深地带有的城市印记。在意大利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的差别看起来没有欧洲其余地方那样明显。在商业复兴时期，那里的贵族甚至对商人的生意感到兴趣，并且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投入商业。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城市的发展或许大大地不同于北部城市的发展。

在北部城市中，只在完全例外的情况下，这里或那里有一个骑士家庭，孤立在市民社会之中，就像迷途的羔羊。在12世纪时，差不多各地贵族都已迁往乡间。然而我们在这里触及到一个迄今所知很少的问题，希望今后的研究能进一步地澄清。暂且可以这样设想：在12世纪时，贵族收入减少，苦于经济拮据，这种情况不会不促使他们离开城市。他们在城市拥有的土地，由于变成建筑房屋的地面，价值已经大大地提高，他们一定认为将这些土地卖给市民是有利的。

教士的状况并未因市民阶级涌进城镇和城堡而有明显的改变。对他们来说，产生了一些麻烦，但也有一些好处。面对这些新来者，主教们不得不为保持他们的司法权和领地权的完整而斗争。修道院和教士会议不得不允许在他们的田野或“耕地”上建造房舍。教会所习惯的家长式的领地制度太突然地要对付意想不到的要求和需要，因此起初不可能不出现一个苦恼和不安全的时期。

然而另一方面不无弥补之处。对让给市民的土地所收的租金成为日益丰富的收入的来源。由于人口的增加，教士从洗礼婚丧所得的酬金也相应地增加。捐款的数目也不停地增加。商人和工匠组成虔诚的善会，附属于一个教堂或一个修道院，就得缴纳年费。随着居民人数的增加，由于建立新的堂区，世俗教士的人数和收入大增。至于修道院，11世纪以后只是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建在城市。修道院或许不能习惯于过分喧嚣忙碌的生活，此外，或许再也不可能在城市找到为修建大修道院及其附属机构所需的地面。12世纪时广布欧洲的西斯特教团只是分散在农村。

仅仅在下一个世纪修士们才又回到城市，然而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回来的。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行乞僧那时来到城市定居，并非仅仅适合宗教热忱的新方向。安贫原则使他们与以前一直是修道生活支柱的领地组织决裂。他们觉得修道生活极其适合于城市的环境。他们对于市民除了要求施舍以外别无所求。他们把修道院建在街道旁边，而不是孤立在广阔寂静的围子的中心；他们参与工匠的一切骚乱，分担工匠的一切苦难；他们了解工匠的一切愿望，因而他们有资格成为工匠精神上的导师。





[1]
 自然只有处于正常情况下的城市才是如此。国家常常不得不供应那些人口过多无法自给的城市。例如，从共和国末期起罗马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罗马人口的增加是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



[2]
 肯定在中世纪稍晚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具有城市的名称，享有城市的特许权，然而其居民却更多地从事农业而不是从事商业或工业。但是这些城市是以后的时期形成的。我在这里所指的市民阶级，它一开始形成就处于城市生活动力中心的地位，而且一直处于这种地位。



[3]
 对于研究城市制度的起源来说，最重要的城市显然是最老的城市，市民阶级正是在那里形成的。力图依据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如莱茵河那边的德意志的城市）来解释城市制度的起源，那是一种错误的方法。从后来较晚形成的城市寻找城市制度的起源，正如从“耶路撒冷会议”（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在该城举行会议，确定把西欧封建统治制度强加于东方。——译者）寻找封建制度的起源一样不可能。



[4]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历史杂志》，第57卷（1895年），第68页〕。



[5]
 H.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市场和商人》〔《历史杂志》，第67卷（1898年），第59页〕；F.科伊特根：《德意志城市制度的起源的研究》（莱比锡，1895年）；S.里切尔：《市场与城市之间的法律关系》（莱比锡，1897年）。



[6]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第66页。



[7]
 只有地理环境是不够的。关于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见L.费弗尔：《大地和人类的进化》，第411页往下（巴黎，1922年）。



[8]
 例如，编年史者奥尔瓦的吉尔在提到1061年列日的主教授给于伊城特许权时指出了几点，但是“为了不使读者厌烦”，避而不谈其余部分。显然他想到的是教会的读者，他是为他们写的。



[9]
 里歇：《历史》，第3册，第103页（约985年）：“商人区像城镇一样筑起围墙，默兹河将其与城镇隔开，架有两座桥使其与城镇相连。”



[10]
 在斯特拉斯堡的老城市法中，新的居民点称为外城（urbs exterior）（F.科伊特根：《城市制度史的文献》，第93页，柏林，1899年）。



[11]
 《康布雷主教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7卷，第499页）。



[12]
 F.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第212页。



[13]
 《法理汇要》，第16、59册：“所谓港口，乃四面围起之处，由此进出口商品。”塞维利亚的伊西多鲁：《词源学》，第14册，第8章，第39、40节：“因运出商品而谓之港口。”



[14]
 这个词在这里好像属于第二变格法，例如见《厄帕尔基生平》（《德意志历史文献·墨洛温王朝的著述》，第3卷，第557页）：“Navis ipsa，omnibus portis relictis，fluctibus valde oppressa etc.”（离开港口之后，船身被波浪冲击很甚。）（portus本属拉丁语第四变格法阳性名词，而上句中之portis属第二变格法阳性名词复数夺格。——译者）



[15]
 在12世纪这个词还保留着码头的原意。“在布里萨克堡和斯特拉斯堡内无一般人称之为码头（Ladstadtt）的港口，只在布里萨克附近有之”（根格勒：《古代城市法》，第44页）。



[16]
 H.皮雷纳：《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历史杂志》，第57卷，第12页）。



[17]
 默里：《新英语辞典》，第7卷，第2部分，第1136页。



[18]
 《圣沃马里的奇迹》（《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841页）。



[19]
 H.皮雷纳：《十二世纪以前佛兰德尔的城市》（《东部和北部年刊》，第1卷，第22页）。



[20]
 对于巴韦和通格雷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看法，这两个城镇在罗马时代是高卢北部的重要行政中心。由于不位于河道上，它们未受到商业复兴的好处。巴韦于9世纪时消失了；通格雷今天还存在，但已无关重要。



[21]
 自然不是说每个城市的演进过程都是完全一样的。并非各地的商人郊区都像例如佛兰德尔的城市一样与原来的城堡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当地的情况，外来的商人和工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聚居起来。我只能在这里勾画出这个问题的大的轮廓。见N.奥托卡尔著《法国城市史试编》（第244页，彼尔姆，1919年）的看法。



[22]
 1042年，圣奥梅尔的市民教堂由某一个名叫朗贝尔的人出资修建，非常可能他本人就是该城的市民（A.吉里：《圣奥梅尔市史》，第369页，巴黎，1877年）。1110年，奥德纳尔德的小教堂由公民们（cives）建立（皮奥：《埃纳默修道院文件集》，第11、12节）。



[23]
 见12世纪初期布鲁日的地图（布鲁日的加尔贝：《好心的查理遇害始末》，H.皮雷纳校注，巴黎，1891年）。



[24]
 波雷提乌斯：《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第2卷，第405页。参阅迪姆勒：《法兰克王国年表》，第2版，第3卷，第129页，注4。



[25]
 见注释所引用有关康布雷的文献资料。12世纪初期布鲁日城还只用木栅防御。



[26]
 见本书注释。



[27]
 根特在11世纪时必定已成为一个织造中心，因为《马卡里伊生平》（《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616页）谈到附近的领主把他们的羊毛送到那里。



[28]
 关于这一点见《康布雷锡堡圣安德烈年表》（《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7卷，第540页）和《特鲁多宁西乌姆修道院院长言行录》（《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0卷，第310页）。



[29]
 奥恩（aune），古尺，合1.18米。——译者



[30]
 在11世纪时，《圣巴沃尼斯的奇迹》（《德意志历史文献·著述》，第15卷，第594页）指出在根特“那些世俗人根据他们的职业被称为制革匠”。无疑这些工匠是从外地来的。



[31]
 H.皮雷纳：《尼德兰的古代民主政治》，第225页。



[32]
 H.拉邦德：《博韦及其公社制度史》，第55页（巴黎，1892年）。



[33]
 见吉芒的非常有教益的文献资料：《阿拉斯的圣瓦斯特修道院文件集》，范·德里瓦校注（阿拉斯，1875年）。12世纪初期，该修道院把它的花园、果园、麻风病院如同厄尔门弗雷狄区（Le vicus Ermenfredi）一样划分出去修建住房和客店（第155、157、162页）。



[34]
 关于这些城市地产的情况，见G.代马雷：《中世纪的特别是佛兰德尔的城市中地产的研究》（根特，1898年）。——就我所知，最早提到城市土地解放的资料是在11世纪初。



[35]
 高级审判权指古时授予领主的生杀大权；低级审判权指古时授予领主的处理一般案件的权力。——译者



[36]
 “一个未被认出的农奴不应从那里拉走，而一个为诚实的人所证明的农奴，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萨拉森人，都应无可争辩地交给他的主人。”〔《卡斯特罗卡尔邦的法律》（1156年），载《西班牙法律史年鉴》，第1卷，第375页（马德里，1924年）〕。尽管这份文献资料的日期较晚而且源出于西班牙，然而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起初各地移居城市的农奴的状况。




第七章 城市制度



新生的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环境，一个存在着极其大量的差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社会环境。在城市中两种并存而不融合的居民之间，暴露出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立。旧的领地组织及其各种传统、观念和感情（这一切可能不是从领地组织中产生，但是接受了领地组织的特别色彩）要对付突然向它提出的需要和愿望，这些需要和愿望同它的利益相抵触，为它所不适应，开始时它顽强地抵制着。

旧的领地组织之所以退却是不得已的，因为新的局面有其十分深远的和不可抗拒的原因，以致旧的领地组织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或许社会当局开始时未能正确判断在其周围发生的变革的意义。由于低估了变革的力量，社会当局开始时进行抵制。仅在以后，而且通常很迟，它才顺从于不可避免的事情。变化总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常常有人将抵制归因于“封建专制”或“僧侣的妄自尊大”，这是不公正的，抵制有其更为合乎情理的动机。中世纪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从那时以后常常发生的事情。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努力保卫旧秩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要确保自己的利益，或许更因为对他们来说保存旧社会是责无旁贷的。

而且请注意，这种社会为市民阶级所接受。他们的要求以及可以称之为他们的政治纲领的东西，绝对不是旨在推翻这种社会；他们不加争议地承认王侯、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并不想要搞个天翻地覆，而只想要得到简单的让步，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存所必需的。而且这些让步只限于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完全不关心他们来自其中的农村居民的需要。总之，他们只要求社会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相谐和的位置。他们不是革命的，如果他们有时诉诸暴力，也并非是仇恨旧制度，只不过是迫使其让步而已。

略述一下他们的主要要求，就足以相信这些要求并未超出最低的限度。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

然而这一切远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和得到理论原则上的说明。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才寻求人身的自由。这是千真万确的，例如在阿拉斯，商人企图冒充圣瓦斯特修道院的农奴，以便享受给予农奴的免缴商品通行税的权利 
 

注



 。

从11世纪初期起市民阶级开始企图反对使他们受到损害的现状。此后他们的斗争再未停止。经过各种曲折，改革运动不可抗拒地向目标迈进，必要时大力粉碎抵挡他们前进的阻力，在12世纪时终于达到把基本的城市制度授予城市的目的，这将成为城市组织的基础。

我们看到商人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他们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富裕、最有影响的分子，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 
 

注



 尽管时间和环境迥异，他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在结束旧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此时或彼时，与社会变革最为直接有关的社会集团领头反抗而为群众所追随。在中世纪如同近代一样，民主政治是在杰出人物的推动下开始的，他们将自己的纲领塞进人民群众纷乱杂沓的愿望之中。

主教管辖的城镇首先成为斗争的舞台。如果将这一事实归因于主教们个人的品格，那肯定是错误的。反之，他们之中非常多的人以明智地关心公共福利闻名。卓越的行政官员在他们之中并不罕见，在几个世纪中人们一直怀念他们。例如在列日，诺热（972—1008年）攻打为害邻里进行抢劫的领主们的城堡；将默兹河的一条支流改道，使得列日城市清洁；还加强了列日城的防御工事。 
 

注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随便举出康布雷、乌德勒支、科隆、沃尔姆斯、美因兹和德意志的许多城镇，在锡封权斗争以前，皇帝们总是尽量给这些地方任命在才智和精力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高级神职人员担任主教。

但是主教们愈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就愈是想要捍卫自己的统治拒绝臣民的要求，并且愈是想要将臣民保持在专制独裁和家长式的制度之下。而且由于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手中，在他们看来任何让步对教会都是危险的。还不应忘记，他们的职责使得他们常驻在他们的城镇，理所当然地担心市民阶级的自治将会给他们造成困难，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市民阶级之中。最后，我们已经知道，教会对商业很少同情。教会对商业持怀疑的态度，这自然使得教会对商人以及聚集在他们后面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充耳不闻，妨碍教会理解他们的要求，并且使得教会对他们的力量产生错觉。由此产生误解、摩擦，很快成为相互的敌对，从11世纪初期起，敌对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注





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北部。在那里商业生活出现较早，它的政治后果也就较快地表现出来。遗憾的是关于这些事变的详细情况所知极少。可以肯定，当时折磨着教会的动乱必然加快事变的发展。有些修士和神甫发动一场运动反对教士的恶习，攻击西蒙式以及教士结婚，谴责世俗当局干涉教会的管理，城市的人民热烈地站在这些修士和神甫一边。主教们是由皇帝任命的，就为这一点而受到牵累，因此面对着一支反对力量；神秘主义、商人的要求和工业劳动者中间由贫困引起的不满，这些因素结合在这支反对力量之中，相互得以加强。可以肯定，有些贵族参加了这种动乱，因为这给予他们动摇主教统治地位的机会；他们与市民、帕塔兰（保守派对其敌手的蔑称）采取一致行动。

1057年，在当时已是伦巴第城镇皇后的米兰发生了反对大主教的骚乱。 
 

注



 锡封权争吵的发展自然使得骚乱蔓延开去，随着教皇的主张胜过了皇帝的主张，骚乱也就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叛乱分子的方向发展。或是经过主教的同意或是通过暴力，一些城市设置了称为“执政官”（consuls）的负责城镇行政管理的地方长官。 
 

注



 最早见诸文字或许并不是最早存在的执政官，于1080年出现在卢卡。在1068年已有关于该城“公社法庭”（Curtis communalis）的记载，这是城市自治所特有的征兆，在这同一时期其他许多地方一定还存在城市自治。 
 

注



 到1107年才有资料提到米兰的执政官，但是肯定他们早就已经有了。执政官一出现就明显地表现出公社长官的特点。他们从社会各阶级中，即从资本家（capitanei）、武士（valvassores）和公民（cives）中选聘，他们代表城市公社（communio civitatis）。这种地方长官职位的最大特点是其任期的年度性，因此显然不同于封建制度所独有的终身官职。职位的年度性是由职位的选举性产生的。城市居民掌握着权力，他们将权力委托给他们自己任命的代表。这样既显示出选举的原则，也显示出监督的原则。城市公社从其初创之时就建立了为它自己行使职权所必需的工具，并且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它从此以后一直沿着走下去的道路。

执政府不久从意大利传播到普罗旺斯各城市，这是它完全适合市民阶级切身需要的明证。马赛在12世纪初，最迟在1128年，有了执政官 
 

注



 ，以后在阿尔和尼姆发现了执政官，随着商业以及连带而来的政治变革在法兰西南部逐步蔓延，执政官也就渐渐遍及该地区。

几乎与意大利同时，在佛兰德尔地区和法兰西北部建立起城市制度。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一带像伦巴第一样是强有力的商业策源地。幸好这里的资料比较丰富和详细。这使得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并非只有主教管辖的城镇引人注意。除此以外，其他活动中心也很出名。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它的性质的那些“公社”是在主教管辖的城镇的墙垣之内建立的。最早的恰好也是最知名的是康布雷的公社。

11世纪时该城大大地繁荣昌盛起来。在原来城镇的墙脚之下居民聚集形成一个商业郊区，1070年四面筑起了围墙。郊区的居民难以忍受主教及其城堡主的权势。当1077年主教热拉尔二世必须离职去德意志接受皇帝的锡封时，居民秘密准备叛乱。他刚刚动身，人民群众在该城最富有的商人们的领导之下起来暴动，占领城门，宣布成立“公社”（Communio）。因为一个名叫拉弥尔杜斯的改革派神甫当众揭发该主教是西蒙式人物，并且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激发起这时正在鼓动伦巴第的帕塔兰起来造反的神秘主义思想，所以特别是穷人、工匠、织工更加积极地投入斗争。如同在意大利一样，宗教热忱给政治要求灌注了力量，公社在全城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宣誓成立。 
 

注





这个康布雷公社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知的公社中最老的一个。它看来既是一个战斗组织，也是一个维护社会治安的工具。主教定必卷土重来，务须做好抵抗的准备，因此迫切需要采取一致行动。举城宣誓休戚与共，这种在战斗前夕由市民们宣誓成立的联合组织正是第一个城市公社的基本特征。

然而公社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主教闻讯以后急忙赶回，并且终于暂时恢复了他的权势。但是康布雷人的创举立即引起人们效法。以后几年中在法兰西北部大多数城市建立了公社组织：1080年左右在圣康坦，1099年左右在博韦，1108至1109年在努瓦荣，1115年在拉昂。在初期，市民阶级和主教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可以说处于临战状态。在双方都深信自己有充分理由的敌手之间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夏尔特尔的伊韦劝告主教们不要让步，并且认为他们在暴力威胁下对市民所许的诺言是无效的。 
 

注



 诺让的吉贝尔也以轻蔑和仇恨的态度谈到农奴为摆脱领主的权势和剥夺领主最合法的权利而成立的“瘟疫性的公社”。 
 

注





然而，尽管如此公社还是取胜了。公社不仅由于人员众多而有力量，并且王室对公社的事业感到兴趣（在法兰西，自路易六世统治时起，王室开始重新得势）。正如教皇们在同德意志皇帝们的斗争中依靠过伦巴第的帕塔兰一样，12世纪卡佩王朝的君主们支持市民阶级的努力。

或许这不能说君主们有一项原则性的政策。乍看起来他们的行为似乎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总的倾向是支持城市，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考虑到本身显而易见的利益，王室不得不非常急切地支持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的敌手，所以每当能够支持市民阶级而又不受到牵累时，王室就予以支持，因为市民阶级起来造他们的领主的反，实际上是为王室的特权而战斗。把国王当做他们的争端的仲裁者，对于斗争双方来说就是承认君权。因而市民进入政治舞台的结果削弱了封建国家的契约原则而有利于君主国家的专制原则。王室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并抓住一切机会向公社表示好意。公社实际上是在为王室而奋斗，虽然它并未有意这样做。

尽管有人把通过暴动而建立城市制度的法兰西北部主教管辖城市特别名之为“公社”，但是应该注意不要夸大它们的重要性和独创性。没有理由说在公社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存在基本的差别。它们仅在次要的特征方面彼此有所不同。归根结蒂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公社。事实上在所有的城市中市民都组成一个社团——全城公会（universitas）、共同体（communitas）、公社，其全体成员相互依赖，构成一个整体中不可分离的各个部分。所有中世纪的城市，无论解放如何得来，都不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所组成。中世纪的城市本身是一个个体，但是一个集体的个体，即一个法人。严格意义上的公社可能要求得到的全部东西是：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主教的权利同市民的权利明确分开，以及通过强有力的合作组织专心致志于保卫市民的地位。但是所有这一切是由这些公社诞生时所处的环境所产生的。虽然这些公社保留着暴动组织的痕迹，但是不能够为此在所有城市之中给予这些公社一种特殊地位。甚至可以看到，与一些仅仅通过和平演变而出现公社的地方相比较，某些通过暴力产生的公社所享受的特权的广泛程度还小一些，审判权和自治权还不如那些地方完全。有时候有人将“集体领地”这个名字专门用于通过暴力产生的公社，这显然是错误的。下文将谈到所有充分发展的城市都是这样的领地。

因此，暴力在建立城市制度方面远非必不可少的。在大多数从属于世俗王侯的城市中，城市制度的成长一般来说无需借助于暴力。不应该将这种情况归因于世俗王侯对政治自由有什么个人的好意。但是促使主教反对市民的动机对于大封建主来说并不存在。他们对于商业没有任何敌意；反之，商业加速了他们地区内的商品流通，从而增加了商品通行税卡的收入和铸币厂的工作（铸币厂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对于货币的需要），所以他们逐渐受到商业的好处。因为他们没有首府，经常在其领地内巡回，只是偶尔住在他们的城市，所以他们没有理由与市民们争城市的管理权。巴黎是12世纪末期以前惟一可以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首都的城市，巴黎未能获得自治城市组织，这一点是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促使法兰西国王保持对其常驻地的控制的关切之心，公爵和伯爵们是完全没有的，因为国王深居简出，而他们则漂泊不定。最后，他们不可能以不愉快的心情看见市民阶级向城堡主夺权，因为城堡主已经成为世袭的，他们的力量使王侯们感到不安。总之，他们有与法兰西国王同样的动机对城市表示好感，因为城市削弱了他们的封臣的地位。然而我们并未见到他们有意地给予城市以援助。一般来说他们只限于听之任之，他们的态度几乎总是善意的中立。

没有任何地区比佛兰德尔更为适合于研究纯粹世俗环境的城市起源问题。在这个从北海沿岸和西兰群岛绵延到诺曼底边界的大伯爵领地中，主教管辖的城镇不比其他的城市发展得快。泰鲁阿纳（其主教管区包括伊塞河流域）就始终是一个半农村的小镇。虽然阿拉斯和图尔内（其宗教审判权扩及所在地区的其余地方）变成了大城市，然而却是10世纪时形成活跃的商人聚居地的根特、布鲁日、伊普雷、圣奥梅尔、里尔和杜埃使我们有可能特别清楚地观察城市制度的诞生。这些城市之所以更为适合于研究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这些城市都是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属于同样的类型，每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一部分情况，我们就可以准确无误地将其组合成一整幅图画。 
 

注





所有这些城市首先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是：它们都是环绕一个可以说是它们的核心的中心城堡形成起来的。在这个城堡的脚下居民聚集形成一个港口即新堡，那里住满了商人，自由的或农奴出身的工匠加入进去，从11世纪起呢绒工业集中到了那里。城堡主对城堡和港口行使权力。移民所占用的土地有相当多的地段属于修道院，其余的属于佛兰德尔伯爵或领主们。一个执行吏法庭设于城堡之内，由城堡主主持。然而这个法庭的权能一点也不适合于城市。它的审判权扩及以城堡为中心的整个城堡地区。组成这个法庭的执行吏们居住在这个城堡地区，仅在庭审的日子来到城堡。很多案件属于教会审判权的范围，那必须去到主教管区的主教法庭。各种各样的义务压在城堡和港口的土地和居民的头上：地租，用以维持担任城堡防卫任务的骑士的给养的贡赋（货币或实物），以及向所有由陆路或水路运来的商品征收的通行税。所有这一切由来已久，形成于领地和封建制度鼎盛时期，而丝毫不适合于商人的新的需要。设在城堡里的机构不是为商人建立的，不仅对他们没有帮助，相反妨碍他们的活动。过去的残余沉重地压在现在的需要之上。显然，由于前面已经阐述而无需再谈的理由，市民阶级感到处处掣肘，要求为他们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改革。

这些改革必须由他们主动争取，因为他们既不能指望城堡主也不能指望他们占用其土地的修道院和领主们来实现改革。但是，在像港口那样混杂的居民之中也必须有一批人受到群众的拥戴，有足以领导群众的力量和威信。从11世纪上半叶起，商人们坚定地承担起这项任务。他们不仅是每个城市中最富有、最积极和最渴望变革的成分，而且他们还拥有行会给予的力量。如前所述，商业的需要早就促使他们组成称为基尔特或汉萨的行会——不依附于任何权力的自治团体，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意志才是法律。自由选举产生的首领，即长老或汉萨伯爵（dekanen，hansgraven），注意维护自愿接受的纪律。同仁们定期聚会，饮酒并商议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的问题。大家合力建立一个财库满足行会的需要；一个会馆即基尔特大厅（gildhall）作为开会的地方。1050年左右圣奥梅尔的基尔特已经是这样。可以设想，非常可能同一时期在佛兰德尔的所有商人聚居地存在着类似的行会。 
 

注





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的组织是否良好存在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基尔特的同仁不能不主动地负责供应城市最不可少的必需品。城堡主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用自己的财力供应明显急需的用品。可以说城堡主让基尔特很快成为非正式的公社管理机关。在圣奥梅尔，基尔特和城堡主维尔弗里·拉贝（1072—1083年）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基尔特照管市民阶级的事务。就这样，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商人行会主动地从事于新生城市的建立与管理。它的主动性弥补了政府的无能。圣奥梅尔的基尔特将其部分收入用于防御工事的构筑和街道的维修。毋庸置疑，圣奥梅尔的近邻即其他的佛兰德尔城市也是同样的情况。里尔城的司库在整个中世纪都名为“汉萨伯爵”，在没有古代原始资料的情况下，这一点就充分证明在那里商人行会的首领们也从基尔特的财库里拿出钱来造福他们的同乡。在奥德纳尔德，直到14世纪都有一名公社的长官称为“汉萨伯爵”。在图尔内，在13世纪时城市的财政仍由圣克里斯托夫互济会即商人基尔特管理。在布鲁日，由汉萨的兄弟们的捐助维持城市的财库，直到14世纪民主革命时该城汉萨不复存在时为止。显然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基尔特成为佛兰德尔地区城市自治的发起者。基尔特自动地担当起其他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式来说基尔特无权这样做。基尔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仅仅由于它们同仁之间的团结，它们团体所享有的威望，它们团体所拥有的财力，最后还由于它们团体对市民阶级集体需要的了解。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1世纪时基尔特的首领们事实上在每个城市中执行着公社长官的职责。

或许也正是他们使得佛兰德尔的伯爵关心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从1043年起，博杜安四世得到圣奥梅尔的修士的重要让步，据此市民建起自己的教堂。从弗里斯兰人罗贝尔统治时期（1071—1093年）起，免除商品通行税、让与土地、限制主教的审判权或减轻兵役义务的特权已经大量地授予正在形成中的各个城市。耶路撒冷的罗贝尔赐予埃尔城以“自由”，并于1111年免除伊普雷市民的裁判决斗。

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市民阶级在伯爵领地的居民中逐渐显出是一个与众不同和享有特权的阶级。市民阶级由一个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普通社会集团变成一个就这样为王侯政权所承认的合法集团。他们有了这种恰当的法律地位，就必然要授予他们一个独立的司法组织。

新的法律必须有新的法庭作为执法机关。旧的地方执行吏法庭设置在城堡内，根据陈旧过时的习惯法审判，这种习惯法的刻板的形式主义不可能适应它原非为之制定的一种社会环境的需要，因此旧的执行吏法庭必须让位于一种新的执行吏法庭：它的成员从市民中选聘，能够行使一种满足他们的要求、符合他们的愿望的司法——总之是他们的司法。我们不可能精确地说出这件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就我们所占有的材料，在佛兰德尔最早提到城市执行吏法庭，即适合于城市的执行吏法庭，是在1111年，那是阿拉斯的事情。但是可以相信，这种类型的执行吏法庭在同一时期一定早已存在于根特、布鲁日或伊普雷这样一些更为重要的地方。不过不管怎么说，12世纪初在佛兰德尔的所有城市都建立起这种重要的新生组织。1127年好心的查理伯爵遭暗杀以后出现的动乱，使市民阶级得以全部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伯爵领地的觊觎者诺曼底的威廉和以后阿尔萨斯的蒂埃里为争取市民阶级的支持，接受了市民阶级提出的要求。

1127年授予圣奥梅尔的特许状可以视为佛兰德尔市民阶级的政治纲领的终极。 
 

注



 该特许状承认城市为独特的司法地区，拥有为全体居民所共有的特别法律、特别的执行吏法庭和充分的公社自治。12世纪时另一些特许状承认该伯爵领地的所有主要城市享有类似的特许权。从此以后城市的地位得到书面证书的保证和认可。

然而必须注意不要夸大城市特许状的重要性。无论在佛兰德尔或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特许状并不包括全部城市法。 
 

注



 它们只限于确定城市法的主要轮廓，提出城市法的某些主要原则，解决某些特别重要的争端。在多数情况下它们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只考虑到草拟时正在争论的问题。它们不能看作是例如像近代宪法那样经过有步骤的工作和立法的讨论而产生的。市民阶级之所以在几个世纪中以特别关切的心情守护着这些特许状，藏诸保险柜加上三道锁，而且以一种近乎迷信的尊敬对待它们，那是因为特许状是他们的自由的保护神，如果出现违反的情况，特许状可以为他们的反叛辩护，而不是因为特许状包括了他们的全部法律。可以说特许状只不过是他们的法律的框架。围绕着特许状的条款存在着并且将继续不断地发展起大量的习惯法、惯例和不成文的然而必不可少的特权。

这种情况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许多特许状本身就预见到并且预先承认城市法的发展。加尔贝告诉我们，佛兰德尔伯爵于1127年授予布鲁日的市民“ut die in diem consuetudinarias leges suas corrigerent” 
 

注



 ，即随时补充其城市习惯法之权。因此在城市法中有比特许状所包含的多得多的内容。特许状只确定了城市法的片段，它有许多空白之处；它既不考虑顺序也不考虑体系。我们不可能期望如同十二表法演进成为罗马法那样在特许状中也发现以后法律演进的基本原则。

然而通过考证这些特许状提供的材料，相互进行补充，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描绘出12世纪在欧洲西部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城市法的特征。因为我们仅仅想要勾画出大的轮廓，因此无需考虑各国甚至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城市法是和其他法律（例如封建制度的法律）具有同样性质的现象。城市法是一切民族所共同的一种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产物。从各个国家来看自然可以指出很多细节上的差别。某些地方城市法的发展比其他某些地方快得多。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各地城市法的发展情况都是一样的，下面将仅仅谈及这些共同的实质。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当城市法发展到最后阶段时人的身份问题。这种身份是自由的身份。这是市民阶级必要的和普遍的属性。每个城市在这方面都享有“特许权”。农奴身份的一切痕迹在城市的墙垣之内消失。尽管财富的多寡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鲜明的对比，然而在身份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德意志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Die Stadtluft macht frei），这条真理适合于所有的地方。从前自由为贵族所垄断；普通的人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享有自由。由于城市，自由恢复了它在社会中作为公民的天赋属性的地位。从此以后只要居住在城市的土地上就可以获得自由。每个在城墙内住满一年零一天的农奴，就确定无疑地享有了自由。时效取消了他的领主对他本人和他的财产所拥有的一切权利。出身如何无关紧要。无论婴儿在摇篮之中带着什么烙印，这种烙印在城市的空气中消失。自由在开始时仅为商人在事实上所享有，而现在则成为全体市民依法享有的共同权利。

尽管这里或那里在市民之中可能还有少数的农奴，他们并不是城市公社的成员。他们是修道院或领地的世袭奴仆，这些修道院或领地在城市中保留着少量不受城市法制约的土地，在那里旧的事态还在继续着。而这种例外的情况正好证实了一般的规律。市民和自由民成为同义词。自由在中世纪是与一个城市的公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正如今天是与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不可分割的属性一样。

在城市中土地自由与人身自由同时产生。在商人聚居地中，土地实际上不可能由于那些妨碍土地的自由让与、阻止土地作为信贷工具并获得资本价值的刻板繁缛的法律，而始终固定不变并置于商业之外。因为城市内土地的性质改变了，所以土地自由益发不可避免。土地变成了建筑的地面。地面上迅速盖满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土地的价值随着房屋的增多而逐步提高。因此自然而然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房屋的主人获得了建房所占用土地的所有权，至少是持有权。到处旧的领地的土地变成了自由地产即自由租地。城市的租地就这样成为自由的租地。占用土地的人如果本身未成为土地的所有者的话，他也只有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租金的义务。他可以将土地自由地遗赠、让与、出租以及作为他借入的资金的抵押品。当一个市民用房屋作为抵押向别人借款时，他可以得到所需的流动资金；当别人用房屋作为抵押向他借款时，他可以得到与借出的款项相应的收益：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贷款取息。因此与旧的封建的即领地的租地相比，城市法中的租地——在德意志称为城区或城堡法租地，在法兰西称为城堡租地——有非常明显的新颖之处。在新的经济条件之下的城市土地终于获得了适合于它的性质的新的法律。旧的土地法庭或许并未一下子消失。土地解放的结果并不是剥夺旧领主的土地。除非有人赎买，否则他们仍然保留所领有的土地。但是他们对于土地还行使着的领主权，不再造成自由租地持有者对他们的人身依附。

城市法不仅取消了个人的奴隶身份和土地的奴役状态，而且取消了阻碍从事工商业的领主权利和税收。商品通行税给货物的流通增加了非常沉重的负担，为市民所深恶痛绝，早就力争摆脱之。加尔贝的日记告诉我们，这就是1127年佛兰德尔市民关心的主要问题。正因为僭越者诺曼底的威廉没有履行答应他们的放弃商品通行税的诺言，他们起来造他的反，并且招来阿尔萨斯的蒂埃里。在12世纪时各地的商品通行税都自愿地或被迫地修改了。有些地方以缴纳年金的办法赎买商品通行税；有些地方改变了征收方式。几乎无论哪种情况，商品通行税都差不多完全置于城市当局的监督权和审判权之下。这时城市的长官们负责商业的管理，代替旧的城堡主和领地官员规定度量衡标准，管理市场并且监督工业。

如果说商品通行税是在移交给城市政权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其他的领主权利则是另外的情况，这些权利与城市生活的自由运转不相容，因而无可挽回地注定要消失。我想在这里谈谈农业时代留在城市外貌上的一些痕迹：付税后方可使用的公共炉灶和磨房，领主强迫居民在那里磨麦子和烤面包；各种各样的垄断权，据此领主享有在某些时间无人竞争地出售他的葡萄园的酒和他的家畜的肉的特权；住宿权，规定当领主在城里逗留时，市民有向他提供食宿的义务；征用权，据此领主可将居民的船只或马匹拨归自己使用；召兵权，规定居民有跟随领主去打仗的义务；各式各样和各种起源的惯例，因为它们从此以后再无用处，所以成为压迫人和使人恼火的，例如禁止在河流上建桥的惯例或者强迫居民提供组成旧堡戍军的骑士们的给养的惯例。所有这些到了12世纪末差不多只留下一点回忆了。领主们在试图抵抗之后终于让步。久而久之他们认识到他们显而易见的利益在于不要为了保留一点微小的收入去阻碍城市的发展，而是要排除城市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促进城市的发展。他们终于理解到这些旧的贡赋予新的事态之间的矛盾，而且终于自己也称这些贡赋为“抢劫”和“勒索”。

如同人的身份、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一样，法律的内容本身也在发生变化。错综复杂和形式主义的司法程序，宣誓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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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意裁判、裁判决斗，所有这些常常任凭偶然和欺诈决定案件的判决的原始作证方法，不久就该轮到它们来适应城市环境的新情况了。随着经济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活跃，根据习惯法采用的官样文章的旧契约逐渐地消失了。裁判决斗在商人和工匠居民中间显然不能长期保留。同时可以看到，在城市长官法庭上，证人作证很早便代替了宣誓保证人作证。古老的偿命金代之以罚款和肉刑的制度。最后，审判时限原来很长，也大大地缩短了。不仅司法程序修改了，法律内容本身同时也在演变。为着讨论婚娶、继承、动产抵押、债务、不动产抵押，特别是讨论商业法的问题，一个全新的立法机关正在城市中形成，而且城市法庭的判例越来越丰富和精确，产生了民事习惯法。

城市法不仅从民事观点来看，而且从刑事观点来看，也同样具有特色。在像城市那样四方杂聚的地方，在那种充满背井离乡的人、流浪汉和冒险者的环境中，为了维持治安，严格的法纪是不可少的。在任何文明社会中盗匪总是被吸引到商业中心，为了慑服盗匪，严格的法纪也是不可少的。情况确实如此，所以早在加洛林时代城镇看来已经享有特别的治安，最富裕的人在城镇的墙垣之内寻求避难所。 
 

注



 我们发现，正是治安这同一个词，在12世纪时用来称谓城市的刑法。

这种城市刑法是一种特别法，比农村的刑法更加严厉和残酷。它大量使用肉刑：绞刑、斩首、宫刑、肢解。它极其严格地应用同等报复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显然企图通过恐怖手段压制不法行为。任何人进入城市的大门，无论是贵族还是自由民即市民，一律要服从于刑法。由于刑法的作用，城市可以说经常处于戒严状态。但是刑法也是城市实现统一的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它凌驾于分割这片土地的各种审判权和领主权之上，迫使所有这些审判权和领主权服从于它的无情的法规。它比利益和居住的一致性更有助于使定居在城墙内的所有居民人人平等。市民阶级主要是全体维护治安的人。城市的治安（pax ville）同时也是城市的法律（lex ville）。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举例来说，这样的标记有市场上的十字架或台阶、钟楼（Bergfried，它的钟塔竖立在尼德兰和法兰西北部城市之中）以及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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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塑像（这在德意志北部是很多的）。

城市由于它所具有的治安而形成一个独特的司法地区。由于治安，领土权的法理压倒了人的身份的法理。市民们由于平等地服从于同一种刑法，必然迟早分享同一种民法。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施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在其墙垣之内形成一个法律共同体。

另一方面，治安大大有助于使城市成为公社。实际上治安要通过誓约来保证。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市民的誓言并不限于简单地承诺服从于城市的权力，还涉及一些严格的义务，并且规定维护和使人不妨碍治安这项严格的责任。每个juratus，即每个宣过誓的市民，必须向要求援助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于是治安在全体成员之间建立起经久的团结。因此兄弟这个词（市民有时称为兄弟），或友谊这个词（例如用于里尔），成为治安的同义语。既然治安扩及到全城居民，那么他们也就在建立一个公社。许多地方的城市长官的称号本身——在凡尔登称为“治安的护卫者”，在里尔称为“友谊的护卫者”，在瓦朗西安、康布雷和其他很多城市称为“治安的管事”——使我们看到治安与公社之间存在着多么紧密的关系。

城市公社的诞生自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市民阶级很早就感到需要有一项税收制度。怎样得到为修筑最必需的公共工程（首先是修筑城墙）所需的款项呢？需要修建防护壁垒在各地都是城市财政的出发点。在列日地区的城市，直到旧制度结束之时，公社的税收有一个独特的名称：“坚固”（firmitas）。在昂热，最古老的城市账目是城市的“修建墙垣，构筑工事，准备防务”。其他地方拨出一部分罚款用于构筑工事。但是税收自然是公共收入的主要部分。为使纳税人服从，必须借助于强制办法。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财产的多少分担为全城利益所需的费用。谁拒不承担这些费用，即应驱逐出城。因此城市是一个强制性的联合组织，即一个法人。照博马努瓦尔的话说，城市形成一个“Compaignie，laquelle ne pot partir ne desseurer，ançois convient qu'elle tiègne，voillent les parties ou non qui en le compaignie sont” 
 

注



 ，即一个不可以解散的团体，无论其成员愿意与否，它必须存在下去。这就是说，城市既是一个司法地区又是一个公社。

城市的性质决定它必然有一些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必须设立一些机构，这里还要研究一下这些机构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地区，城市必须得拥有自己的审判权。城市法限于城墙之内，与地区的法律即城外的法律迥然不同，所以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法庭负责城市法的执掌，公社的特权地位也必须赖以得到保障。几乎在任何城市特许状中都不会没有这样一项条款：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因此地方长官必须从市民阶级中选任。他们必须是公社的成员，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条。公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参与对他们的任命。在这里，公社有权向领主指派地方长官；在那里，实行一种比较自由的选举制度；在另外的地方，又使用一些复杂的手续：分级选举、抽签等等，目的显然在于排除阴谋诡计和行贿贪污。法庭的庭长（总管、长吏等），通常是领主的一名官员。可是有时由城市确定人选问题。无论如何，该庭长必须在其宣誓中向城市保证尊重和保卫城市的特权。

从12世纪初起，有的甚至在11世纪末，好几个城市似乎已拥有自己的特别法庭。在意大利，在法兰西南部，在德意志的几个地方，法庭成员被称为执政官；在尼德兰和法兰西北部被称为执行吏；在其他地方还称为管事。他们行使的审判权相当明显地因地而异。他们并非在各地都无限制地拥有审判权。有时领主将某些特别案件留归自己审理。但是这些地区性的差别无关紧要。基本的东西是：每一座城市由于被承认为一个司法地区，所以拥有自己特有的法官。法官的权限由城市法规定，并且限于城市法行使的地区之内。有时可以看到城市中并非只有一个单一的地方长官的机构，而是有几个这样的机构，各有其专门的职司。在许多城市，特别是在那些经过暴动建立起城市制度的主教管辖城市，可以看到，除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领主影响的执行吏以外，还有一个由管事们组成的机构，审理有关治安方面的案件，特别是有权审理属于公社法令范围的案件。但是不可能在这里深入探讨细节问题：已经指出的一般的演进情况也就够了，不必去管无数的具体形态。

作为一个公社，城市由一个市政会（consilium，curia等等）管理。市政会常常与法庭相叠合，同样一些人既是市民阶级的法官又是他们的行政官。市政会也常常独立存在。市政会成员所掌握的权力受之于公社。他们是公社的代表，但是公社并非大权旁落于他们之手。他们的任期很短，不可能篡夺委托给他们的权力。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当城市组织发展了，管理工作复杂了，他们才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人民对之只有微弱的影响。开始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负责照管公共福利事业的早期的管事们，仅仅是非常近似今天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的受委托人，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下述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起初，他们缺少每个行政司法机构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一个权力的核心，亦即一个主席。公社的市长实际上是相当晚近的产物。在13世纪以前几乎不存在这种官职。它是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城市制度的精神趋于改变，人们感到需要权力更加集中和更加独立。

市政会进行各个方面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它负责财政、商业和工业的管理，决定和监督公共工程，组织城市的供应，管理公社军队的装备和风纪，建立儿童的学校，提供老贫救济院的经费。它颁布的法令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立法。我们只有很少13世纪以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城市法令。但是只要仔细研究这些法令，就可以深信这些法令不断发展和明确了一种较古老的制度。

或许市民阶级的革新精神和实际见识在行政管理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加高度地显示出来。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似乎更加值得称赞，因为这是首创的东西。在以前的事态中没有东西可以作为模式，因为必须准备应付的一切需要都是新的需要。譬如试将封建时代的财政制度与城市公社建立的财政制度进行比较。在封建时代的财政制度中，税收只是一种贡赋，即不考虑纳税人的财力，只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一种既定不变的义务，税收和征税的王侯或领主的领地收入混合在一起，而一点也不直接拨用于公共福利。反之，城市公社的财政制度既不承认例外也不承认特权。全体市民平等地享受公社的好处，也平等地有义务分担公社的费用。每人的分担额与其财产成正比。起初普遍地按收入计算。许多城市一直到中世纪末始终坚持这种做法。另外一些城市代之以消费税，即对消费品特别是食物所征收的间接税，因而富人和穷人根据各自的开支缴税。但是这种城市的消费税与古老的商品通行税丝毫没有联系。前者灵活而后者刻板；前者根据情况或公众的需要来改变，而后者一成不变。此外，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税收全部用于公社的需要。从12世纪末起建立了财政检查，从这个时期起可以看到有关城市会计的最早记载。

城市的供应和工商业规章的制订更为清楚地证明市民阶级在解决他们的生存条件向他们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的才能。他们必须维持众多人口的生计，不得不从外面得到粮食；必须保护工匠免受外地的竞争；必须组织工匠的原料的供应并且保证他们的产品的输出。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一步，是因为制订了非常完美地适合于所要达到目标的规章，简直可以认为是同类规章中的杰作。城市经济配得上与其同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城市经济从头到尾地创造了——也就是说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套比历史上任何时代（包括我们的时代）更为完善的社会立法。城市立法通过取消买主和卖主之间的中间人，保证市民享受生活费用低的好处；毫不宽容地诉究欺诈行为；保护工人免受竞争和剥削；规定工人的劳动和工资；注意他们的卫生保健；规定学徒期；制止妇女和儿童参加劳动；同时成功地保持了城市向附近农村提供产品的垄断权；还成功地为城市的商业在远方找到出路。 
 

注





如果市民阶级的市民观念与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不相称的话，上述所有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市民阶级对公共事务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确实必须追溯到古典时代方可找到同样的例子。12世纪一份佛兰德尔的特许状称：Unus subveniet alleri tamquam fratrisuo（像兄弟一样相互帮助吧）！ 
 

注



 这句话说的确实是真实情况。从12世纪起，商人将其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来为同乡造福——建造医院，赎买通行税。利欲与地区观念在他们身上结合起来。每个人以他的城市为骄傲，并且自觉地献身于城市的繁荣。这是因为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紧密地依赖于城市公社的集体生活。中世纪的公社实际上具有今天的国家所具有的属性。公社保证每个成员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城市之外，他们则处于一个敌对的世界之中，危机四伏，听天由命。只有在城市之中他们才受到保护，因而他们对于城市有一种近乎热爱的感激之情。他们准备献身于城市的防务，同样他们总是准备将城市装点得比邻近的城市更加美丽。如果没有市民们的欣然捐献，13世纪时修建起来的那些令人赞叹的大教堂则是不可想象的。它们不仅是上帝的神殿，它们还为城市争光，是城市的最美丽的装饰品。它们的巍峨的塔楼使城市名扬远方。大教堂之于中世纪的城市，正如庙宇之于古典时代的城市一样。

城市的排他性符合于地区观念的热情。由于每个城市当其发展到最后阶段都构成一个共和国，或者不如说构成一个集体领地，所以它把其他城市视为对手或敌人。它不可能超越于本身利益范围之上。它只顾自己，对邻近城市的感情非常近似我们时代的民族主义，不过范围更加狭窄。使城市生气勃勃的市民观念是非常利己的。城市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在城墙之内享有的自由给自己保留着。周围的农民对它来说似乎丝毫不是同乡。它只想到剥削他们以图利。它竭尽全力地防止农民从事由它所垄断的工业生产；它把供应的义务强加于农民；如果有力量，它就使农民屈服于一个专制的保护国。而且凡是能够这样做的地方，都这样做了，例如在托斯卡纳，佛罗伦萨将附近农村置于其奴役之下。

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是13世纪初期以后才充分地展现出来的事情。我们只要简略地指出了一种趋势也就够了，这种趋势在城市起源时期只不过刚刚显露出来。我们的意图不过是在描述了中世纪城市的形成之后，说明一下中世纪城市的特点。再说一遍，我们只可能勾画出了中世纪城市的主要轮廓，我们所描绘的中世纪城市的容貌好像拍摄重叠的肖像而得出的面孔。这个面孔的轮廓既与所有的肖像有共同之处，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肖像。

如果想要在结束这过长的一章时，用一句话总结全章的要点，或许可以这样说：中世纪的城市从12世纪起是一个公社，受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墙的保护，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这使它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集体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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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城市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部欧洲内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此以前，社会只有两个积极的等级：教士和贵族。市民阶级在他们旁边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社会得以补全，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之臻于完善。从此以后直到旧制度结束，社会的成分再无变化：社会具备了它的一切构成元素，几个世纪来社会所经历的变化，说真的只不过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合金的各种不同化合方式而已。

像教士和贵族一样，市民阶级本身也是一个特权等级。它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合法的阶级，它所享有的特别法使它与继续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民群众脱离。再者，如前所述，市民阶级竭力原封不动地保存它的特殊地位并且独占由此而产生的利益。按照市民阶级的想法，自由是一种专利品。没有什么比阶级观念更不宽容的，阶级观念在中世纪末成为市民阶级衰弱的原因以前，一直是市民阶级力量的源泉。然而，就是这个如此排他的市民阶级，承担了向周围传播自由思想并且促使（虽然并非有意）农村阶级逐渐解放的使命。其实，仅仅市民阶级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必然立即对农村阶级产生影响，并且逐渐地缩小起初把市民阶级和农村阶级分开的差别。无论市民阶级怎样千方百计将农村阶级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拒绝让农村阶级分享它的特权，将农村阶级排斥于商业和工业活动之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市民阶级没有力量阻止事态的发展，它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原因，除非它本身消失，否则它不可能制止这种事态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立即动摇了农村的经济组织。在农村进行的生产在此以前仅仅用于维持农民的生活和提供向领主缴纳的贡赋。商业停止以后，没有什么理由促使农民向土地要求不可能卖掉的多余产品，因为再也没有销路。他们满足于应付每天的生活，确信有隔宿之粮，不盼望改善境遇，因为他们不可能想象出还有这种可能性。城镇和城堡的小市场太微不足道，再说需要的总是那些东西，因此不足以激励农民摆脱常规加紧劳动。但是现在这些市场热闹起来，买主的数目大增，农民立即确信他们拿到市场去的农产品可以卖掉。他们怎会不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呢？只要他们生产得出来，想卖多少都行。他们立即耕翻以前任其荒芜的土地。他们的工作具有新的意义，使得他们能够赚钱、积蓄和过着愈勤劳愈舒适的生活。由于土地收入的增加部分属于他们本人，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好。因为向领主缴纳的赋税是按照领地的惯例固定在不变的比率上的，所以土地收益的增加仅对佃户有好处。

但是领主自己也有办法从城市的形成给农村带来的新形势中得到好处。他们保留有大量的未耕地、树林、荒野、沼泽或欧石南丛生地。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这些土地加以耕种，并且拿这些土地的产品投入新的销路也就行了。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大和增多，这些新的销路越来越有利可图。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垦荒和排水工作所必需的劳动力。人是招之即来。从11世纪末起，这个运动看来已经蓬勃开展起来。修道院和地方王侯从此以后将他们领地的贫瘠部分变成可以产生收益的土地。耕地面积自从罗马帝国末期以来未有增加，而这时不断地扩大。树林被清除。西斯特教团从一开始就走上这条新的道路。该教团明智地适应于新的事态，而不是为自己的土地保留旧有的领地组织。该教团采取大规模耕作的原则，并且因地制宜从事收益最大的生产。在佛兰德尔，那里的城市比较富有，需要的东西比较多，该教团就饲养大牲畜。在英格兰，该教团专门饲养绵羊，因为佛兰德尔的那些城市对羊毛的消耗量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世俗的和教会的领主们到处建立“新城”。这是对在处女地上建立起来的村庄的称谓，这些村庄的居民以缴纳年金的办法得到一块块的土地。这些新城的数目在12世纪时一直增加，它们也是“自由城市”。因为领主为着吸引耕作的人，答应对他们免除那些压在农奴身上的负担。一般来说，领主只保留对他们的审判权；对他们废除尚存在于领地组织中的老的权利。加蒂内省的洛里特许状（1155年）、香巴尼的博芒特许状（1182年）、埃诺省的普里谢特许状（1158年），向我们提供了新城市特许状的特别引人注目的典型，这类特许状为附近地区所广泛采用。诺曼底的布勒特伊特许状也是这样，12世纪时传到英格兰、威尔士地区，甚至爱尔兰的许多地方。

于是一种新型的农民出现了，完全不同于旧式的农民。后者以农奴身份为其特征；而前者享有自由。这种自由也是仿效城市的自由，产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是农村组织受到城市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动荡。新城的居民其实是农村的市民。在许多的特许状中他们甚至被称为市民。他们得到显然是从城市制度中借用来的司法组织和地方自治，因而可以说城市制度逾越城墙扩散到农村，把自由传送到那里。

这种自由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很快就渗入旧领地，那里过时的组织再也不能保持在经过革新的社会之中。或者通过自行解放，或者通过时效或僭取，领主们让自由逐步代替长期以来作为他们佃户的正常身份的农奴身份。土地制度改变的同时，人的身份也改变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经济状态的产物。长期以来领地竭尽全力自给自足的所有必需品，现在商业都可以供应。再没有必要每个领地都生产自己用的一切物品，只要到附近城市去就可以买到。尼德兰的修道院的施主们曾将位于法兰西或者莱茵河和摩泽河沿岸的葡萄园捐赠给修道院生产供其消费的葡萄酒，从13世纪起修道院出卖这些产业，因为已无用途，以后经营和维修的费用比收益还高。 
 

注





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在一个为商业和城市经济所改变了的时代，旧的领地制度必然消失。商品流通变得越来越快，必然有利于农业生产，打破在此以前束缚着它的桎梏，把它吸引向城市，使它现代化，同时使它获得解放。商品流通使人摆脱长期奴役他的土地。商品流通越来越广泛地使自由劳动代替农奴劳动。也只有远离通商大道的地区，旧的人身奴役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领地所有制的旧形式还是和原来一样严格地长期存在着。在其他各地，由于城市越来越多，人身奴役也就消失得越来越快。例如在佛兰德尔，13世纪初期人身奴役就几乎不存在了。当然还留有某些残余。直到旧制度结束之时，在这里或那里仍有服从于永远管业权 
 

注



 或被迫服徭役的人以及负担着领主的各种权利要求的土地。但是，这些过去的残余只有纯粹经济上的意义。几乎总是缴纳捐税而已，纳税的人还是同样地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农村阶级的解放仅仅是经济复兴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城市既是经济复兴的结果也是经济复兴的工具。在经济复兴的同时流动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在中世纪的领地时期，除了地产以外别无其他财富。地产确保持有者的人身自由和社会威望，是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地位的保证。只有他们才能持有土地，他们的生活依靠佃户的劳动，他们保护和统治佃户。群众处于农奴地位是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必然结果，在这种社会组织中，要么占有土地成为领主，要么耕种土地成为农奴，除此别无选择。

但是随着市民阶级的出现，有一类人跃踞显要位置。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这种状态是大相抵触的，因为他们不折不扣地是一类离乡背井的人。然而他们却是一类自由的人。至于他们所定居的土地，他们既不耕种，而且也不归他们所有。他们日益有力地显示和证明单凭经售即生产交换价值就可以生活和致富。

过去只有土地资本，而现在除土地资本以外流动资本的力量显示出来了。在此以前货币是不产生利润的。世俗的和教会的大领主手中垄断着极少量的流通货币，这或是他们向佃户征收的地租，或是教徒给予教堂的施舍，他们在正常情况下无法使货币产生利润。或许有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修道院在饥馑时刻同意向处境拮据的贵族放高利贷，后者以其土地作为抵押。 
 

注



 但是这种交易在其他情况下是为教规所禁止的，所以不过是权宜之计。在一般情况下，银币被其持有者积攒起来，而且常常变成教会的器皿和装饰品，需要的时候将其熔化。商业解放了那些被禁锢的银币，恢复其原来的用途。由于商业，货币又变成交换的工具和衡量价值的单位。因为城市是商业的中心，货币必然地大量流向城市。由于以货币为工具的交易的数量增加，货币的流通率提高。同时货币的使用也逐渐普遍起来，实物支付逐渐为货币支付所代替。

出现了一种新的财富的概念：商人的财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土地，而且包括货币和可用货币估价的商品。 
 

注



 从11世纪起，在许多城市中已经存在着名副其实的资本家。前面已经举了几个例子，这里无需再讲了。不过这些城市资本家很早就将其部分利润投资于土地。实际上巩固他们的财产和声望的最好办法是购置土地。他们将其部分营利用于购置不动产，首先就在他们居住的城市，然后在乡村。然而他们尤其是变成放债人。商业闯进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经济骤变，使得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领主破产或拮据。这是因为经济骤变加速了货币流通，结果使得币值降低，从而提高了所有物品的价格。城市形成的那个时期是生活费用很高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市民阶级的商人和工匠有利，而对于不能增加收入的土地持有者是难受的。从11世纪末起，他们之中的好些人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商人的资本。在1127年，圣奥梅尔的特许状中作为一种流行的做法提到附近的骑士向该城市民签约借款的事情。而且数目大得多的借贷活动这个时期已经在进行。能够提供大宗借款的富商不乏其人。1082年左右，列日的一些商人借钱给圣于贝尔修道院的院长，使得他能够买下舍维尼的土地；并且几年以后他们又借钱给奥特贝尔主教，在戈德弗鲁瓦公爵将要出发进行十字军远征时，买下他的布荣城堡。 
 

注



 在12世纪时，国王们自己也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帮助。威廉·凯德是英王的债主。 
 

注



 在佛兰德尔，当菲利普·奥古斯都统治初期，阿拉斯出类拔萃地成为一座银行家的城市。布列塔尼的纪尧姆把这座城市描写为钱财满盈，贪财好利，高利贷者麕集：

Atrabatum...potens urbs...plena

Divitiis，inhians lucris et foenore gaudens 
 

注





伦巴第的城市以及效法它们的托斯卡纳和普罗旺斯的城市在进行这种交易方面大大地超过阿拉斯，教会反对也是枉然。从13世纪初起，意大利的银行家已经将他们的活动伸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他们在那里的进展如此地迅速，以致半个世纪以后由于他们的资本充足，方法比较先进，他们在各地取代了当地的放债人。 
 

注





集中在城市的流动资本的力量，不仅使城市在经济上具有重大影响，而且有助于使城市参与政治生活。当社会只有从土地的占有中衍生出权力时，就只有教士和贵族参加政府管理。封建等级制度完全建立在地产的基础上。采邑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租地，由此建立起来的封臣与宗主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佃户与领主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惟一的差别在于封臣对宗主的义务是军事和政治性质的，而不是经济性质的。正如每个地方王侯需要他的封臣的协助和咨询一样，王侯们自己作为国王的封臣，也不得不对国王负有同样的义务。因此只有那些持有土地的人参加公共事务的领导。不过他们只是通过本人的作用来参加领导，用一句惯用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们的咨询和协助。在土地资本仅仅用来维持其持有者的生活的时代，谈不上为满足宗主的需要而做出金钱上的贡献。或许封建国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财政的原始性。在这方面货币不起任何作用。王侯几乎只有领地的收入填充他的保险柜。他不可能通过税收增加财力。由于财政贫困，他不能任用可撤换的拿薪俸的代理人。他只有世袭的封臣而没有官员，他对封臣的权力只限于封臣的效忠誓言所规定的范围。

但是一旦商业复兴使得王侯能够增加他的收入，因而硬币开始大量流进他的保险柜的时候，他就立即因势利导。12世纪时长吏的出现是政治进步的第一个征候，这将使得王侯的权力能够形成名副其实的政府，并且逐步将宗主权变成君权。这是因为长吏不折不扣地是一名官员。随着这种不以授予土地而以薪俸相酬劳的、必须每年报告管理工作情况的、可以撤换的人物的出现，一种新型的政府出现了。长吏处于封建等级制度之外。长吏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旧的世袭的推事、总管或城堡主。两者之间的差别与旧的农奴租地和新的自由租地之间的差别是一样的。相同的经济原因同时改变了土地制度和人的管理方式。正如这些经济原因使农民获得解放，使领主把领地的份地变成征收年贡的土地一样，这些经济原因也使王侯们通过领薪俸的代理人夺取了他们封土的直接管理权。政治革新，像同时代的社会革新一样，以流动财富和货币流通的扩散为条件。如果看到下述事实，就不难信服上述看法的准确：佛兰德尔的商业生活和城市生活比尼德兰的其他地区出现得早，因此佛兰德尔早得多地建立了长吏制。

王侯们与市民阶级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也产生了意义极为重大的政治后果。有些城市由于财富日益增长，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在需要时可以建立一支由成千上万装备精良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对于这些城市不予以重视是不可能的。封建的保守派起初仅仅藐视城市民团的胆大妄为。弗赖辛根的奥托 
 

注



 看见伦巴第的公社社员头戴钢盔身披铁甲胆敢与红胡子腓特烈的高贵的骑士相对抗时，他感到义愤填膺。但是这些乡下佬在莱尼亚诺战胜皇帝的军队所取得的光辉胜利（1176年），立即证明了他们能够干出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来。在法兰西，国王们必然依赖他们的帮助。国王们以公社的保护者和公社自由的捍卫者自居，使人觉得君主的利益似乎与城市的特许权休戚相关。菲利浦·奥古斯都必定从这种圆通的政策中得到好处。在法兰西内部最终确立王权的优势并将法兰西的声威扩展到全欧洲的布维内战役（1214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城市派遣的军队。

在同一时期英格兰城市的影响也是同样巨大的，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城市不是支持王权，而是站在贵族一边起来反对王权。因此城市在准备创建议会政府方面做出了贡献，议会政府久远的源流可能要追溯到大宪章时期（1212年）。

此外，并非仅仅英格兰的城市要求并且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参政权。城市的自然倾向是成为城市共和国。毋庸置疑，如果城市有力量的话，城市是会到处成为国中之国的。然而只是在那些国家政权无力与城市的力量相抗衡的地方，城市的这种理想才能实现。

从12世纪起意大利的情况就是这样，稍晚在皇帝的权力最终衰落以后的德意志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其他各地城市未能动摇王侯们的权力，或者像英格兰和法兰西那样，王权十分强大，不可能在城市面前屈服；或者像尼德兰那样，地方主义使各城市不能将彼此的力量联合起来以赢得独立，即使赢得独立也会立即相互搏斗。因此一般来说城市仍然服从于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并不把城市当作普通臣民看待。地方政府有求于城市的很多，所以不能不尊重城市的利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依靠城市，国家随着权限的扩大从而开支的增加，越来越经常地感到需要求助于市民的钱袋。我们已经看到，12世纪时国家就向城市借钱。城市借钱并非不要保证的。它们清楚地知道冒着永远得不到偿还的巨大风险，因而要求新的特许权作为同意借款的交换条件。根据封建法律，宗主只可以向他的封臣征收某些确定的捐税，而且总是限于同样的几种。因此宗主不可能专制地迫使城市缴纳人头税，而且无论怎样急需也不可能向城市索取献纳金。在这方面城市特许状给予城市以最庄严的保证。因此宗主不得不同城市协商。王侯们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将市民招来参加高级教士和贵族会议，同他们共商大事。召开这种会议的例子在12世纪时还是很少的。在13世纪时例子增多。在14世纪时这种惯例以三级会议的制度最后法定下来。在三级会议中城市位居教士和贵族之后，虽然在地位方面居第三，但在重要性方面不久即居第一。

虽然如上所述城市对于12世纪时在西部欧洲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革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乍看起来城市在知识的发展方面似乎未起任何作用。至少到13世纪末才见到从市民阶级中产生出来受着他们的精神激励的文学艺术作品。在那时以前，知识一直为教士所垄断，而且只使用拉丁语。用本国语写的文学作品只是有关贵族的事情，至少是表达贵族的思想和感情。建筑和雕刻只是在教堂的修建和装饰方面产生出一些杰作。商场和钟楼（最古老的样板追溯到13世纪初，例如毁于大战之中的伊普雷的令人赞美的商场）仍旧忠实于宗教建筑物的修筑风格。

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很快发现城市生活确实对于丰富中世纪的精神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许城市文化受着实用观点的支配，在文艺复兴以前阻碍城市文化飞跃发展。但是城市文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专门的世俗文化的特性。从12世纪中叶起，市政会关心为市民阶级的儿童建立学校，这是古典时代结束以来的第一批世俗学校。由于有了这些学校，教育不再为修道院的初学修士和将来的堂区神甫所独享。文化知识为从事商业所必不可少，所以不再为教士所垄断。市民早在贵族之前初步学会了读和写，因为对于贵族来说仅仅是知识奢侈品的东西，对于市民来说却是日常的需要。教会必然立即要求对市立学校实行监督，这引起教会和城市当局之间的大量冲突。宗教问题自然与这些争端无关。这些争端的起因仅仅在于城市希望保持对这些学校的控制，这些学校是它们建立的，它们想要保持对这些学校的领导。

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前，这些学校的教育限于初级教育。所有愿意深造的人不得不求学于教士办的学校。书记就是从这些教士办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从12世纪末起，书记不仅起草公社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法令并且负责城市的通信和会计工作。而所有这些书记都是在俗教徒，因为与王侯不同，城市从未使教士为其服务，教士根据他们享有的特权不受城市的管辖。城市的书记使用的语言自然首先是拉丁语。但是从13世纪初期起，他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本国方言。在行政事务中首先采用本国方言的是城市，这种首创性完全符合于在中世纪文明中以城市为其杰出代表的那种世俗精神。

而且这种世俗精神与最强烈的宗教热忱结合起来。尽管市民阶级经常与教会当局发生冲突，主教们大量地宣判把他们逐出教会，市民阶级由于反击有时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反教权倾向，然而市民阶级仍然为深切而热烈的信仰所激励。只需举出挤满在城市中的无数宗教建筑以及大量敬神团体和慈善团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的虔诚带着天真、诚挚和无畏，易于越出严格的正统思想的范围。在各个时期他们都以其神秘主义的激情奔放显得与众不同。正是这一点在11世纪时使他们激昂地站在抨击西蒙式和教士结婚的宗教改革者一边；在12世纪时使贝吉纳派和贝加尔派的静修苦行主义在城市中传播；说明了在13世纪时为什么圣芳济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在城市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也正是这一点保证了宗教思想中一切新颖的、过分的和畸形的东西都在城市中获得成功。从12世纪起出现的异端邪说，无一不是在城市中有人皈依。这里只要回想一下阿尔比派在城市中传播之迅猛就足以说明了。

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既是世俗的又是神秘主义的，因而他们为在将来的两个伟大思想运动中所要起的作用做好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这两个运动是：作为世俗精神产物的文艺复兴和宗教神秘主义所导致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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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本表列入书中所见之地名，有法、英、汉三种文字对照，按法语字母顺序排列。山川、海洋、岛屿在汉译中标出“山”、“河”、“岛”等字。外文一般从略，不能从略者列全名。

A

Adriatique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Aire Aire 埃尔

Aix-en-Provence Aix-en-Provence 埃克斯昂普罗旺斯

Aix-la-Chapelle Aix-la-Chapelle 埃克斯拉夏佩勒

Alep Aleppo 阿勒颇

Alexandrie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Alpes Alps 阿尔卑斯山

Alsace Alsace 阿尔萨斯

Altmühl Altmuhl 阿尔特米尔河

Amalfi Amalfi 阿马尔菲

Anderlecht Anderlecht 安德莱赫特

Angers Angers 昂热

Angleterre England 英格兰

Antioche Antioch 安条克

Arbe Arbe 阿尔伯

Arles Arles 阿尔

Arras Arras 阿拉斯

Attigny Attigny 阿蒂尼厄

Aquilée Aguileia 阿奎莱亚

Aquitaine Aquitaine 阿基坦

Audenarde Audenarde 奥德纳尔德

Avignon Avignon 阿维尼翁

B

Bagdad Bagdad 巴格达

Baltique Baltic 波罗的海

Barcelone Barcelona 巴塞罗那

Bari Bari 巴里

Bar-sur-Aube Bar-sur-Aube 奥布河畔巴尔

Bavais Bavais 巴韦

Bayonne Bayonne 巴荣纳

Beaumont Beaumont 博芒特

Beauvais Beauvais 博韦

Bénévent Benevento 贝内文托

Bergame Bergamo 贝加莫

Bohême Bohemia 波希米亚

Bône Bona 博纳

Bordeau Bordeau 波尔多

Bosphore Bosporus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tnie Bosnia 波斯尼亚湾

Bouillon Bouillon 布荣

Bouvines Bouvines 布维内

Brabant Brabant 布拉邦特

Brenner Brenner 布伦内罗

Breteuil Breteuil 布勒特伊

Bruges Bruges 布鲁日

Byzance Byzantium 拜占庭

C

Cambrai Cambrai 康布雷

Cambrésis Cambrésis 康布雷锡

Caire Cairo 开罗

Carthage Carthage 迦太基

Caspienne Caspian 里海

Catalogne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Cenis Cenis 瑟尼山

Champagne Champagne 香巴尼

Christiania Christiania 克里斯蒂亚尼亚

Clermont-Ferrant Clermont-Ferrand 克莱蒙费朗

Cologne Cologne 科隆

Constantinople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bie Corbie 科比

Corse Corsica 科西嘉

Crémone Cremona 克雷莫纳

Curzola Curzola 库尔左拉

D

Dalmatie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Damas Damascus 大马士革

Danemark Denmark 丹麦

Danube Danube 多瑙河

Dinant Dinant 迪南

Dnieper Dnieper 第聂伯河

Dorsoduro Dorsoduro 多索杜罗

Douai Douai 杜埃

Dublin Dublin 都柏林

Duna （Dwina） Dvina 德维纳河

Duurstede Duurstede 杜尔斯泰德

E

Ebre Ebro 埃布罗河

Ecosse Scotland 苏格兰

Edesse Edessa 埃德萨

Eename Eename 埃纳默

Egée Aegean 爱琴海

Egypte Egypt 埃及

Elbe Elbe 易北河

El Mehdiah El Mehdia 埃尔梅迪亚

Escaut Escaut 埃斯科河

Etaples Etaples 埃塔普勒

Euphrate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

F

Finlande Finland 芬兰

Flandre Flander 佛兰德尔

Florence Florence 佛罗伦萨

Fos Fos 福斯

Francia Francia 佛兰西亚

Fraxinetum Fraxinetum 佛拉克西纳顿

Frise Friesland 弗里斯兰

G

Galles Wales 威尔士

Gand Ghent 根特

Garde-Frainet Garde-Frainet 卡尔德佛雷内特

Garonne Garonne 加龙河

Gascogne Gascony 加斯科涅湾

Gatinais Gatinais 加蒂内

Gaul Gaul 高卢

Gènes Genoa 热那亚

Genèvre Genevre 热内弗尔山

Gotland Gotland 哥得兰岛

H

Hainaut Hainault 埃诺

Hambourg Hamburg 汉堡

Herstal Herstal 赫斯塔尔

Hildesheim Hildesheim 希尔德斯海姆

Humber Humber 亨伯河

Huy Huy 于伊

I

Ingelheim Ingelheim 英格尔海因

Ionniene Ionian 爱奥尼亚海

Irlande Irland 爱尔兰

Islande Iceland 冰岛

Istrie Istria 伊斯特里亚

J

Jérusalem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upille Jupille 朱皮勒

K

Kairouan Kairwan 凯鲁万

Kief Kiev 基辅

L

Ladoga Ladoga 拉多加湖

Lagny Lagny 拉尼

Lagosta Lagosta 拉戈斯塔

Laon Laon 拉昂

Legnano Legnans 莱尼亚诺

Leyde Leyden 莱顿

Liége Liege 列日

Lille Lille 里尔

Lincolnshire Lincolnshire 林肯郡

Lobbes Lobbes 洛伯斯

Lodi Lodi 洛迪

Loire Loire 卢瓦河

Lombardie Lombardy 伦巴第

Lorraine Lorraine 洛林

Lorris Lorris 洛里

Lowat Lovat 洛瓦特河

Lucques Lucca 卢卡

Lyon Lyons 里昂

M

Maestricht Maestricht 迈斯特里奇

Malmédy Malmédy 马尔梅迪

Manche Channel 英吉利海峡

Marseille Marseilles 马赛

Mayence Mainz 梅因兹

Méditerranée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Messines Messines 梅西纳

Meuse Meuse 默兹河

Milan Milan 米兰

Moselle Moselle 莫泽尔河

N

Nantes Nantes南特

Naples Naples 那不勒斯

Neva Neva 涅瓦河

Nice Nice 尼斯

Nimes Nimes 尼姆

Noire （Mer） Black （Sea） 黑海

Nord （Mer） North （Sea） 北海

Normandie Normandy 诺曼底

Novgorod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Noyon Noyon 努瓦荣

O

Olivolo Olivolo 奥利沃洛

Oslo Oslo 奥斯陆

Orléans Orleans 奥尔良

P

Palerme Palermo 巴勒莫

Pas-de-Calais Pas-de-Calais 加来海峡

Pavie Pavia 帕维亚

Persique Persian 波斯湾

Pise Pisa 比萨

Pô Po 波河

Poitou Poitou 普瓦图

Prisches Priches 普里谢

Provence Provence 普罗旺斯

Provins Provins 普罗万

Prusse Prussia 普鲁士

Pyrénées Pyrenees 比利牛斯山

Q

Quentovic Quentovic 康托维克

Quiercy Quiercy 基埃西

R

Radolfzell Radolfzell 拉多尔夫泽尔

Raguza Raguza 拉古察

Ratisbonne Ratisbonne 雷根斯堡

Ravenne Ravenna 拉文纳

Rednitz Rednitz 雷德尼茨河

Reichenau Reichenau 雷舍诺

Rhin Rhine 莱茵河

Rhodes Rhodes 罗得岛

Rhône Rhône 罗讷河

Rialto Rialto 里阿尔托

Romagne Romagna 罗马尼阿

Rouen Rouen 鲁昂

Roussillon Roussillon 鲁西荣

Russie Russia 俄罗斯

S

Saint Bernard Saint Bernard 圣伯纳德

Saint Omer Saint Omer 圣奥梅尔

Saint Quentin Saint Quentin 圣康坦

Saale Saale 萨勒河

Sahara Sahara 撒哈拉

Salzbourg Salzburg 萨尔茨堡

Saône Saone 索恩河

Sardaigne Sardinia 撒丁

Saxe Saxony 萨克森

Schwerin Schwerin 什未林

Seine Seine 塞纳河

Septimer Septimer 瑟普蒂梅山

Sicile Sicily 西西里

Smolensk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Sorgue Sorgue 索格

Sousdal Suzdal 苏兹达尔

Spalato Spalato 斯帕拉托

Spinalunga Spinalunga 斯皮纳隆加

Spire Speyer 施佩耶尔

Splügen Splügen 斯普卢根

Spolète Spoleto 斯波莱托

Stavelot Stavelot 斯塔弗洛

Strasbourg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Sund Sund 松得海峡

Syrie Syria 叙利亚

T

Tarente Tarentum 塔兰托

Térouanne Térouanne 泰鲁阿纳

Thourout Thourout 图鲁

Thuringe Thuringia 图林根

Tiel Tiel 蒂埃尔

Tolède Toledo 托莱多

Tongres Tongres 通格雷

Toscane Tuscany 托斯卡纳

Toulon Toulon 土伦

Tournai Tournai 图尔内

Tours Tours 图尔

Trau Trau 特罗

Troies Troyes 特鲁瓦

Tunis Tunis 突尼斯

Tyr Tyre 蒂尔

Tyrrhénienne Tyrrhenian 第勒尼安海

U

Utrecht Utrecht 乌德勒支

Uzès Uzès 于泽

V

Valence Valence 瓦朗斯

Valence Valencia 巴伦西亚

Valenciennes Valenciennes 瓦朗西安

Var Var 瓦尔

Veglia Veglia 维格利亚

Venise Venice 威尼斯

Verdun Verdun 凡尔登

Vérone Verona 维罗纳

Vienne Vienne 维也纳

Vistule Vistula 维斯杜拉河

Volga Volga 伏尔加河

W

Weser Weser 威悉河

Wolchow Volchof 沃尔乔夫

Worms Worms 沃尔姆斯

Y

Yser Yser 伊塞河

Ypres Ypres 伊普雷

Z

Zara Zara 扎拉

Zélande Zealand 西兰

Zwin Zwin 兹万湾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本表列入书中所见之人名，有法、英、汉三种文字对照，按法语字母顺序排列。凡法语地区的人名均按法语译音，其他地区的人名则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酌情处理。如威尼斯督治皮埃特罗二世，法文本为Pierre II，英文本为Pietro II，就是根据英文本按意大利语译音的。少数人名能查对出拉丁文原名的则按拉丁文译音，如 Saint Bavon （拉丁文为 Bavonis）译为圣巴沃尼斯。用作修道院和教堂名的圣徒名列入人名表内，而已成为地名的圣徒名则列入地名表内。

A

Adalars 阿达拉尔

Agobard 阿戈巴尔

Alcuin Alcuin 阿尔琴

Arnould II Arnould II 阿诺尔德二世

B

Baudouin IV Baldwin IV 博杜安四世

Beaumanoir Beaumanoir 博马努瓦尔

Boëce Boëthius 波提乌斯

C

Cade （Willian） Cade （Willian） 凯德（威廉）

Cassiodore Cassiodorus 卡西奥多罗斯

Charles le bon Charles the Good 好心的查理

Charles le Simple Charles the Simple 纯朴的查理

Childebert Childebert 希尔德贝尔

Clothaire Clotaire 克洛泰尔

Clovis Clovis 克洛维

Constantin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D

Dagobert 达戈贝尔

E

Emma Emma 埃玛

Eginhard Einhard 爱因哈德

F

Frédéric Barberousse Frederick Barbarossa 红胡子腓特烈

G

Gabriel Gabriel 加百列

Galbert de Bruge Galbert of Bruge 布鲁日的加尔贝

Gérard II Gerard II 热拉尔二世

Gilles d'Orval Gilles of Orval 奥尔瓦的吉尔

Godefroid Godfred 戈德弗鲁瓦

Grégoire de Tours Gregory of Tours 图尔的格雷戈里

Grégoire le Grand Gregory the Great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

Guibert de Nogent Guibert of Nogent 诺让的吉贝尔

Guillaume d'Apulée Guglielmo of Apuleia 阿普莱亚的纪尧姆

Guillaume de Normandie William of Normandy 诺曼底的威廉

Guillaume le Breton William the Breton 布列塔尼的纪尧姆

H

Haroum-al-Raschid Harum-al-Rashid 诃伦阿尔拉希德

Henri l'oiseleur Henry the fowler 捕禽者亨利

Herman de Tournai Herman of Tournai 图尔内的埃尔芒

I

Irminon 伊尔米农

Isidore de Sévillus Isidorus of Seville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ves de Chartres Ives of Chartres 夏尔特尔的伊韦

J

Jean Diacre John the Deacon 执事约翰

Justinien Justinian 查士丁尼

L

Lambert Lambert 朗贝尔

Lambert de Hersfeld Lambert of Hersfeld 赫斯费尔德的朗贝尔

Louis le Pieux Louis the Pious 虔诚的路易

M

Martel （Charles） Martel （Charles） 马特（查理）

N

Narsès Narses 纳赛斯

Notger Notger 诺热

O

Oreseolo （Pierre II） Orseolo （Pietro II） 奥赛罗（皮埃特罗二世）

Otbert Otbert 奥特贝尔

Otton Otto 奥托

Otton de Freisingen Otto of Freisingen 弗赖辛根的奥托

P

Pépin le Bref Pepin le Bref 矮子丕平

Philippe-Auguste Philip Augustus 菲利普奥古斯都

Porphyrogénète （Constantin） Porphyrogenetus （Constantine） 波菲罗格涅图斯（君士坦丁）

R

Rabel （Wulfric） Rabel （Wulfric） 拉贝（维尔费里）

Ramihrdus Ramihrdus 拉弥尔杜斯

Rialto Rialto 里阿尔托

Robert de Jérusalem Robert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罗贝尔

Robert le Frison Robert the Friesian 弗里斯兰人罗贝尔

Roland Roland 罗兰

Rollon Rollo 罗隆

Romulus Augustulus Romulus Augustulus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鲁斯

S

Saint Amand Saint Amand 圣阿芒德

Saint Augustin Sain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

Saint Bavon Saint Bavonis 圣巴沃尼斯

Saint Benoît Saint Benedict 圣本笃

Saint Bertin Saint Bertin 圣柏尔提尼

Saint Boniface Saint Boniface 圣博尼法斯

Saint Christophe Saint Christophe 圣克里斯托夫

Saint Denys Saint Denys 圣德尼

Saint Godric de Finchale Saint Godric of Finchale 芬查尔的圣戈德里基

Saint Guidon d'Anderlecht Saint Guidon of Anderlecht 安德莱赫特的圣吉东

Saint Hubert Saint Hubert 圣于贝尔

Saint-Jean-Baptist Saint John the Baptist 施洗礼者圣约翰

Saint Jérome Saint Jerome 圣杰罗姆

Saint Pharaïlde Saint Pharaïlde 圣法拉伊尔德

Saint Pierre Saint Peter 圣彼得

Saint Remacle Saint Remade 圣勒马克尔

Saint Riquier Saint Riquier 圣里基埃

Saint Vasst Saint Vasst 圣瓦斯特

Samo Samo 萨莫

Sigebert III Sigebert III 西热贝尔三世

T

Théodoric Theodoric 狄奥多里克

Theudebert Theudebert 特德贝尔

Thierry d'Alsace Thierry of Alsace 阿尔萨斯的蒂埃里

V

Victor III Victor III 维克多三世

W

Werimbold Werimbold 弗兰博尔德




附录三 族名中外文对照表



本表列入书中所见之族名，有法、英、汉三种文字对照，按法语字母顺序排列。

Anglo-Saxon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人

Avar Avar 阿瓦人

Burgonde Burgundian 勃艮第人

Celte Celte 凯尔特人

Danois Danes 丹麦人

Etrusque Etruscan 伊特鲁里亚人

Flamand Fleming （Flemish） 佛兰德尔人

Franc Frank 法兰克人

Frison Friesian 弗里斯兰人

Gaulois Gaul 高卢人

Goth Goth 哥特人

Grec Greek 希腊人

Hongrois Hungarian 匈牙利人

Hun Hun 匈奴人

Latin Latin 拉丁人

Lombard Lombard 伦巴德人

Marcoman Marcomanni 马尔科马尼人

Menapien Menapii 墨那皮人

Morin Morinii 摩里尼人

Normand Norseman 诺曼人

Norvégien Norwegian 挪威人

Petchénégue Petcheneg 佩切涅格人

Phénicien Phœnician 腓尼基人

Quades Quadi 库阿迪人

Romain Roman 罗马人

Sarrasin Saracen 萨拉森人

Slave Slav 斯拉夫人

Souabe Swabian 斯瓦本人

Suédois Swede 瑞典人

Suève Suevi 苏埃维人

Vandale Vandal 汪达尔人

Varègue Varangian 瓦兰吉亚人

Wende Wend 温德人




附录四 参考著作中外文对照目录





（一） 本书作者皮雷纳的著作




Mahomet et Charlemagne
 ；《穆罕默德和查理大帝》。


Un contraste économique. Mérovingiens et Carolingiens
 ；《经济对比：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


Draps de Frise ou draps de Flandre？
 ；《弗里斯兰的呢绒还是佛兰德尔的呢绒？》。


Liberté et propriété en Flandre du 9


e



 au 12


e



 siècle
 ；《九至十二世纪佛兰德尔的自由和地产》。


Les villes flamandes avant le 12


e



 siècle
 ；《十二世纪以前佛兰德尔的城市》。


Histoire de Belgique
 ； 《比利时史》。


Les Périodes de l'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
 ；《资本主义的社会史的各时期》。


La Hanse flamande de Londres
 ；《伦敦的佛兰德尔的汉萨》。


L'origine des constitutions urbaines au Moyen Age
 ；《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


Villes，marchés et marchands au Moyen Age
 ；《中世纪的城市、市场和商人》。


Les anciennes démocraties du Pays-Bas
 ；《尼德兰的古代民主政治》。


Les coutumes de la Gilde marchande de Saint-Omer
 ；《圣奥梅尔商人基尔特的惯例》〔与 G. Espinas （埃斯皮纳斯）合著〕。



（二） 法文著作



L. Bréhier，Les colonies d'Orientaux en Occident au commencement du Moyen Age；
 L. 布雷伊埃：《中世纪初期东方人在西方的侨居地》。

F. Cumont，Les religions orientales dans le paganisme romain；
 F. 居蒙：《在罗马异教中的东方宗教》。

Fustel de Coulanges，La Monarchie franque；
 菲斯泰尔·德·库朗热：《法兰克王国》。

M. Prou，Catalogue des monnaies mérovingienne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M. 普鲁：《巴黎国家图书馆墨洛温王朝货币目录》。

M. Prou，Manuel de paléographie；
 M. 普鲁：《古文字学教程》。

L. Levillain，Examen critique des chartes mérovingiennes et carolingiennes de l'abbaye de Corbie；
 L. 勒维兰：《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授予科比修道院的特许状的考证研究》。


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 （éd. Guérard）；
 《修道院长伊尔米农的土地农奴清册》（盖拉尔校注）。

Giry，Manuel de diplomatique；
 吉里：《古文书学教程》。

Halkin et Roland，Cartulaire de l'Abbaye de Stavelot-Malmédy；
 阿尔坎和罗兰：《斯塔弗洛马尔梅迪修道院文件集》。

Ch. de la Roncière，Charlemagne et la civilisation maritime；
 Ch. 德·拉龙西埃尔：《查理大帝和九世纪的沿海文明》。

Imbart de la tour，Des immunités commerciales accordées aux églises du 7


e



 au 9


e



 siècle；
 安巴尔·德·拉图尔：《七至九世纪授予教堂的商业特免权》。

F. Lot，Un grand domaine  l'époque franque. Ardin en Poitou；
 F. 洛：《法兰克时代的一个大领地·普瓦图的阿尔丹》。

H. Van Werveke，Grands propriétaires en Flandre au 7


e



 et 8


e



 siècle；
 H. 范·韦弗克：《七和八世纪佛兰德尔的大领主》。

H. Van Werveke，Comment les établissements religieux belges se procuraient-ils du Vin au haut Moyen Age？；
 H. 范·韦弗克：《中世纪初期比利时的宗教机构如何得到葡萄酒？》。

M. Bloch，L'origine et la date du Capitulare de Villis；
 M. 布洛赫：《庄园敕令的由来和日期》。

A. Blanchert，Les enceintes romaines de la Gaule；
 A. 布朗谢：《高卢的罗马城镇》。

L. Halphen，Paris sous les premiers Capétiens；
 L. 阿尔方：《卡佩王朝初期的巴黎》。

L. H. Labande，Histoire de Beauvais et de ses institutions communales；
 L. H. 拉邦德：《博韦及其公社制度史》。

Hariulf，Chronique de l'abbaye de Saint-Riquier （éd. F. Lot）；
 哈里乌尔弗：《圣里基埃修道院编年史》（F. 洛校注）。

R. Parisot，Le royaume de Lorraine sous les Carolingiens；
 R. 帕里索：《加洛林时代的洛林王国》。

Brutails，Histoire des classes rurales dans le Roussillon；
 布吕塔伊：《鲁西荣省的农村阶级史》。

G. Des Marez，Le sens juridique du mot oppidum；
 G. 代·马雷：《oppidum 一词的法律含义》。

G. Des Marez，Etude sur la propriété foncière dans les villes du Moyen Age et spéciallement en Flandre；
 G. 代·马雷：《中世纪的特别是佛兰德尔的城市中地产的研究》。

W. Blommaert，Les châtelains de Flandre；
 W. 布洛马埃：《佛兰德尔的城堡主》。

Lambert de Hersfeld，Annales （éd. O. Hold-Egger）；
 赫斯费尔德的朗贝尔：《编年史》（O. 霍尔德-埃格校注）。

Suger，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 France；
 絮热：《法国史学家文集》。

A. Andréadès，De la population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s empereurs byzantins；
 A. 昂德雷阿代：《拜占庭皇帝时期君士坦丁堡的人口》。

Heyd，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埃伊德：《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史》。

E. Du Méril，Poésies populaires latines du Moyen Age；
 E. 迪·梅里：《中世纪拉丁文民间诗》。

Galbert de Bruges，Histoire du meurtre de Charles le Bon，comte de Flandre （éd. H. Pirenne）；
 布鲁日的加尔贝：《佛兰德尔伯爵，好心的查理遇害始末》（H. 皮雷纳校注）。

Engel et Serrure，Manuel de Numismatique du Moyen Age；
 昂热和塞吕尔：《中世纪古钱学教程》。

Pigeonneau，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皮热奥诺：《法国商业史》。


Gestes des évêques de Cambrai （éd. Ch. De Smedt）；
 《康布雷主教言行录》（Ch. 德·斯梅特校注）。

L. Febvre，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
 L. 费弗尔：《大地和人类的进化》。

A. Giry，H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Omer；
 A. 吉里：《圣奥梅尔市史》。

Piot，Cartulaire de l'abbaye d'Eename；
 皮奥：《埃纳默修道院文件集》。

Guiman，Cartulaire de Saint-Vasst d'Arras （éd. Van Drival）；
 吉芒：《阿拉斯的圣瓦斯特修道院文件集》（范·德里瓦校注）。

G. Kurth，Notger de Liége et la civilisation au 10


e



 siècle；
 G. 居尔特：《列日的诺热和十世纪的文明》。

H. Van der Linden，Les gildes marchandes dans les Pays-Bas au Moyen Age；
 H. 范·代·兰当：《中世纪尼德兰的商人基尔特》。

Beaumanoir，Coutumes de Beauvais （éd. Salmon）；
 博马努瓦尔：《博韦的惯例》（萨尔蒙校注）。

G. Espinas，La Vie urbaine de Douai au Moyen Age；
 G. 埃斯皮纳斯：《中世纪杜埃的城市生活》。

R. Génestal，Le rôle des monastères comme établissements de crédit；
 R. 热内斯塔：《修道院作为贷款机构的作用》。

G. Bigwood，Le régime juridique et économique de l'argent dans la Belgique du Moyen Age；
 G. 比格武德：《中世纪比利时有关金融的司法和经济制度》。



（三） 德文著作



P. Scheffer-Boichorst，Zur Geschichte der Syrer im Abendlande
 ； P. 舍费尔博伊肖斯特：《在西方的叙利亚人的历史》。

A. Dopsch，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Grundlage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entwickelung
 ； A. 多普施：《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A. Dopsch，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zeit
 ； A. 多普施：《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

E. Mayer，Deutsche und französ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 E. 迈尔：《德国和法国政治制度史》。

E. Mayer，Italien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 E. 迈尔：《意大利政治制度史》。

F. Kiener，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Provence
 ； F. 基内：《普罗旺斯政治制度史》。

J. Goll，Samo und die Karantinichen Slaven
 ； J. 戈尔：《萨莫和卡兰蒂尼的斯拉夫人》。

F. Dahn，Uber Handel und Handelsrecht der Westgothen. Bausteine
 ； F. 达恩：《西哥特人的商业和商业法·建筑用石》。

G. Waitz，Verfassungsgeschichte
 ； G. 魏茨：《政治制度史》。

G. Waitz，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 G. 魏茨：《德国政治制度史》。

P. A. Scheffel，Verkehrsgeschichte der Alpen
 ； P. A. 舍费尔：《阿尔卑斯山交通史》。

A. Schulte，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 A. 许尔特：《中世纪德国西部和意大利间商业和交通史》。

W. Vogel，Die Normannen und das fränkische Reich
 ； W. 福格尔：《诺曼人和法兰克王国》。

W. Vogel，Zur Nord- und Westeuropäischen Seeschiftfahrt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
 ； W. 福格尔：《中古初期欧洲北部和西部的航海》。

W. Vogel，Ein Seefahrender Kaufmann um 1100
 ； W. 福格尔：《1100年的一名漂洋过海的商人》。

Aronius，Regesten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m fränkischen und deutschen Reiche bis zum Jahre 1273
 ； 阿罗尼乌斯：《1273年以前法兰克和日耳曼诸国犹太人的编年史》。

K. Rathgen，Die Entstehung der Märkte in Deutschland
 ； K. 拉特根：《德国市场的产生》。

W. Wittich，Die Grundherrschaft in Nordwestdeutschland
 ； W. 维蒂希：《德国西北部的领主统治》。

K. Gareis，Die Landgüterordnung Karls des Grossen
 ； K. 加赖斯：《查理大帝的土地制度》。

F. Keutgen，Aemter und Zünfte
 ； F. 科伊特根：《公会和行会》。

F. Keutgen，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Ursprung der deutschen Stadtverfassung
 ； F. 科伊特根：《德意志城市制度的起源的研究》。

F. Keutgen，Urkunden zur Städti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 F. 科伊特根：《城市制度史的文献》。

W. Thomsen，Der Ursprung des Russischen Staates
 ； W. 汤姆森：《俄罗斯国的起源》。

L. Hulberti，Studi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Gottsfrieden und Landfrieden
 ； L. 胡贝蒂：《上帝的和平与尘世的和平的法律史的研究》。

S. Rietschel，Markt und Stadt in ihrem rechtlichen Verhältniss
 ； S. 里切尔：《市场与城市之间的法律关系》。

S. Rietschel，Die civitas auf deutschem Boden bis zum Ausgange der Karolingerzeit
 ； S. 里切尔：《加洛林时代末期德意志土地上的城市》。

F. Schneider，Die Entstehung von Burg und Landgemeinde in Italien
 ； F. 施赖德：《意大利的城堡和城镇的产生》。

K. Hegel，Neues Archiv der Gesellschaft für ältere deutsche Geschichtskunde
 ； K. 黑格尔：《古代德意志史学学会新文库》。

K. Hegel，Städte und Gilden der Germanischen Völker
 ； K. 黑格尔：《日耳曼各民族的城市和基尔特》。

K. Hegel，Geschichte des Städteverfassung von Italien
 ； K. 黑格尔：《意大利的城市制度史》。

E. Dümmler，Geschichte des Ostfränkischen Reiches
 ； E. 迪姆勒：《东法兰克王国史》。

E. Dümmler，Jahrbücher des Fränkischen Reiches
 ； E. 迪姆勒：《法兰克王国年表》。

C. Koehne，Burgen，Burgmannen und Städte
 ； C. 克恩：《城堡、城堡居民和城市》。

C. Kœhne，Das Hansgrafenamt
 ； C. 克恩：《汉萨伯爵》。

L. M. Hartmann，Die Wirtschaftlichen Anfänge Venedigs
 ； L. M. 哈特曼：《威尼斯经济之发轫》。

L. Brentano，Die Byzantinische Volkswirtschaft
 ； L. 勃伦塔诺：《拜占庭的国民经济》。

R. Heynen，Zur Entstehung des Kapitalismus in Venedig
 ； R. 海南：《威尼斯资本主义的产生》。

K. Schaube，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 K. 绍布：《罗曼语民族的商业史》。

A. Bugge，Die Nordeuropäischen Verkehrswege im frühen Mittelalter
 ； A. 布格：《中古初期欧洲北部的交通道路》。

Lieberman，Gesetze der Angelsachsen
 ； 利伯曼：《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

H. Sieveking，Die Kapitalistische Entwicklung in den italienischen Staaten des Mittelalters
 ； H. 西韦金：《中古意大利诸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L. Goldschmidt，Handbuch des Handelsrechts
 ； L. 戈尔德施密特：《商业法手册》。

L. Goldschmidt，Universalgeschichte des Handelsrechts
 ； L. 戈尔德施密特：《世界商业法史》。

F. Kurschmann，Hungersnöte im Mittelalter
 ； F. 库尔施曼：《中古的饥荒》。

C. Jirecek，Die Bedeutung von Raguza in der Handels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 C. 伊雷策克：《拉古察在中古商业史上的重要性》。

W. Stein，Hansa
 ； W. 施泰因：《汉萨》。

Gengler，Stadtrechtsaltertümer
 ； 根格勒：《古代城市法》。

Hauck，Kirchengeschichte Deutschlands
 ； 豪克：《德国教会史》。

Davidsohn，Geschichte von Florenz
 ； 达维德佐恩：《佛罗伦萨史》。

Reinecke，Geschichte der Stadt Cambrai
 ； 赖内克：《康布雷市史》。

Warnkœnig，Flandrische Staats und Rechtsgeschichte
 ； 瓦恩柯尼希：《佛兰德尔的城市和法律史》。

F. Schaube，Der Kampf gegen den Zinswucher，ungerechten Preis und unlauteren Handel im Mittelalter
 ； F. 绍布：《中古反对高利贷、不公平的价格和贪婪自私的商业的斗争》。



（四） 英文著作



J. W. Thompson，The Commerce of France in the Ninth Century
 ； J. W. 汤普森：《九世纪的法兰西商业》。

N. Rostovtzev，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The Origin of the Russian State on the Dnieper
 ； N. 罗斯托夫采夫：《在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第聂伯河流域的俄罗斯国的起源》。

W. Thomsen，The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Russi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ussian State
 ； W. 汤姆森：《古代俄罗斯和俄罗斯国起源之间的关系》。

W. Maitland，Township and Borough
 ； W. 梅特兰：《城镇和城堡》。

M. C. Stephenson，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Towns
 ； M. C. 斯蒂芬森：《英国城镇的起源》。

Eugène-H. Byrne，Commercial Contracts of the Genoese in the Syrian Trad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尤金H. 伯恩：《十二世纪热那亚人在和叙利亚通商中所订之商约》。

Eugène-H. Byrne，Genoese Trade with Syria in the Twelfth Century
 ； 尤金H. 伯恩：《十二世纪热那亚人和叙利亚的贸易》。

Ch. Gross，The Court of Piepowder
 ； Ch. 格罗斯：《灰尘脚板的法庭》。

Ch. Gross，The Gild Merchant
 ； Ch. 格罗斯：《商人基尔特》。

Murray，New English Dictionary
 ； 默里：《新英语辞典》。

M. T. Stead，William Cade，a Financier of the 12th Century；
 M. T. 斯特德：《威廉·凯德，十二世纪的一位金融家》。



（五） 西班牙文著作



C. Sanchez-Albornoz，Estampas de la vida en Leon durante el siglo X
 ； C. 桑切·阿尔沃尔诺：《十世纪莱昂生活图景》。



（六） 荷兰文著作



J. De Vries，De Wikingen in de lage landen bij de zee
 ； J. 德·弗里斯：《北欧海盗在沿海低地》。



（七） 俄文著作



B. Kloutchevski，Curs Russkoi Istorii
 ； B.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

J. M. Kulischer，Istoria Russkoi torgovli
 ； J. M. 库利舍尔：《俄罗斯商业史》。

N. Ottokar，Opiti po istorii franzouskich gorodov
 ； N. 奥托卡尔：《法国城市史试编》。



（八） 拉丁文著作




Monumenta Germanica Historica
 ； 《德意志历史文献》。


Gesta Dagobert
 ； 《达戈贝尔言行录》。


Gesta episcoporum Cameracensium
 ； 《康布雷主教言行录》。


Miracula Sancti Bertini
 ； 《圣柏尔提尼的奇迹》。


Vita Theogeri
 ； 《特奥格里生平》。

Alpert，De diversitate temporum
 ； 阿尔佩尔特：《论时代之差异》。


Miracula S. Womari
 ； 《圣沃马里的奇迹》。


Vita Eparchi
 ； 《厄帕尔基生平》。


Vita Macarii
 ； 《马卡里伊生平》。


Chronicon S. Andreae Castri Cameracesii
 ； 《康布雷锡堡圣安德烈年表》。


Gesta abbatum Trudonensium
 ； 《特鲁多宁西乌姆修道院院长言行录》。


Miracula Sancti Bavonis
 ； 《圣巴沃尼斯的奇迹》。

Guillaume le Breton，Philipidis
 ； 布列塔尼的纪尧姆：《菲利普》。


Historia Francorum （éd. Krusch）
 ；《法兰克人史》（克鲁施校注）。

Grégoire le Grand，Epistolae
 ；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书信集》。


Marculfi Formulae （éd. Zeumer）
 ；《马库尔菲的税则》（措伊默尔校注）。


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 （éd. Boretius）
 ；《法兰克王国敕令汇编》（波雷提乌斯校注）。


Capitulare de Villis
 ； 《庄园敕令》。


Liber Miraculorum Sanct Fidis （éd. A. Bouillet）
 ；《圣菲狄斯的奇迹》（A. 布耶校注）。

Reginaldo monacho Dunelmensi，Libellus de vita et miraculis S. Godrici，heremitae de Finchale （éd. Stevenson）
 ；杜涅尔门西的隐修士雷吉那尔多：《芬查尔的隐修士圣戈德里基的生平和奇迹》（斯蒂芬森校注）。

Acta Sanctorum，Sept
 ； 《圣徒传之七》。

Richer，Historiae
 ； 里歇：《历史》。


Digest
 ； 《法理汇要》。

Isidore de Séville，Etymologiae
 ； 塞维利亚的伊思多尔：《词源学》。

Guibert de Nogent，De vita sua （éd. Bourgin）
 ；诺让的吉贝尔：《生活杂记》（布尔甘校注）。


Decretum
 ； 《通谕》。

Constantin Porphyrogénète，De administrando imperio
 ； 君士坦丁·波菲罗格涅图斯：《论帝国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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